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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本索引是爲協助僅略懂希伯來文的讀 

者 。經由査詢眾所週知的5 ^ 7 7 , 5 ־6^
- tiv e  Concordance o f the Bible 
KJV舊約經文中的單字，讀者都能夠找到一 

個對應於該譯文的希伯來文號碼，再由本索 

引的對照，可以找著本神學辭典中相對應的 

號碼 י 並且 י 如果該字具重要的神學意義， 

可直接找到該字的定義和其用法上的討  

論 。大多數的專有名詞在本書中省略，並以 

星號標示之。

STRONG TWOT STRONG TWOT

引

S tro n g 並不全然與其他的權威著作之 

處理方式一致。有些在本書視爲動詞形式的 

字 ，S tro n g或當作名詞處理（反之亦然）； 

有些本字典分析作兩字根的希伯來單字，

S tro n g可能當作單一字根;某些動詞形式 

S tro n g 或許分析作由『中 - 弱變化』 （ 

middle-weak v e r b )動詞而來，而本字典 

卻分析爲『中-雙子音』 （middle-double 
c o n so n a n t)動詞。但相信本索引對於常助 

讀者找尋所需的定義，應該是夠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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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2 ........................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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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7  ..............................*
6178 ...................... 1702a
6179  ..............................*
6180  ............................. *
6181 ...................... 1692c
6182 ...................... 1699a
6183 ...................... 1701a
6184 ...................... 1702b
6185 ...................... 1705a
6186 ........................ 1694
6187 ...................... 1694a
6188 ........................ 1695
6189 ...................... 1695b
6190 ...................... 1695a
6191  ........................ 1698
6192 ........................ 1696
6193 ...................... 1698a
6194 ...................... 1696a
6195 ...................... 1698b
6 1 % ...................... 1697a
6197  ..............................*
6198  ..............................*
6199 ...................... 1705b
6200 ..............................*
6201  .......................1701
6202 ........................ 1700
6203 ...................... 1700a
6204 ..............................*
6205 ...................... 1701b
6206 ........................ 1702
6207 ........................ 1703
6208 ..............................*
6209 ........................ 1705
6210 ...................... 1706a
6211  ...................... 1715a

6211׳........................2931
6212 ...................... 1707a
6213 ...............1708,1709
6214  ..............................*
6215  ..............................*
6216  ...................... 1713c
6217  ......................1713d
6218  ......................1711d
6219 ......................1716b
6220 ..............................*
6221  *
6222  *
6223 ...................... 1714b
6224 ......................171 If
6225 ........................ 1712
6226 ...................... 1712b
6227 ...................... 1712a
6228 ..............................*
6229 ........................ 1710
6230 ..............................*
6231 ........................ 1713
6232 ..............................*
6233 ...................... 1713a

6234 ...................... 1713b
6235 ...................... 1711a
6236 ........................2932
6237 ...................... 1711c
6238 ........................ 1714
6239 ...................... 1714a
6240 ...................... 1711b
6241 ............... ,···1711h
6242 ...................... 171 le
6243 ......................2932a
6244 ........................ 1715
6245 ...............1716,1717
6246 ........................2933
6247 ...................... 1716a
6248 ...................... 1717a
6249 ...................... 1717c
6250 ...................... 1717b
6251 ...................... 1718a
6252 ...................... 1718b
6253 ........................ 1718
6254 ..............................*
6255 ..............................*
6256 ...................... 1650b
6257 ........................ 1719
6258 ...................... 1650c
6259 ...................... 1719a
6260 ...................... 1719b
6261 ...................... 1650d
6262 ..............................*
6263 ........................2934
6264 ...................... 1719a
6265 ..............................*
6266 ...................... 1721c
6267 ...................... 1721d
6268 ........................2935
6269 ..............................*
6270 ..............................*
6271 ..............................*
6272 ........................ 1720
6273 ..............................*
6274 ..............................*
6275 ........................ 1721
6276 ...................... 1721b
6277 ...................... 1721a
6278 ..............................*
6279 ........................ 1722
6280 ........................ 1723
6281 ..............................*
6282 ...................... 1724a
6283 ...................... 1723a
6284 ........................ 1725
6285 ...................... 1725a
6286 ...............1726,1727
6287 ...................... 1726a
6288 ...................... 1727a
6289 ...................... 1727b
6290 ........................ 1728
6291 ...................... 1729a

6292 ...................... 1730a
6293 ........................1731
6294 ...................... 1731a
6295 ..............................*
6296 ........................ 1732
6297 .....................1732a
6298 ........................ 1733
6299 ........................ 1734
6300 ..............................*
6301 ..............................*
6302 ...................... 1734a
6303 ..............................*
6304 ...................... 1734b
6305 ..............................*
6306 ...................... 1734c
6307 ........................ 1735
6308 ........................ 1736
6309 ........................ 1737
6310 ........................ 1738
6311 .........................1739
6312 ..............................*
6313 ........................ 1740
6314 ...................... 1740b
6135 ........................ 1741
6316  ......................... *
6317  ..............................*
6318  ..............................*
6319  ..............................*
6320 ........................ 1742
6321 ........................ 1743
6322 ..............................*
6323 ........................ 1744
6324 ..............................*
6325 ..............................*
6326 ..............................*
6327 . . . .  1745,1746,1800
6328 ........................ 1747
6329 ........................ 1748
6330 ...................... 1747a
6331 ........................ 1750
6332 ........................ 1749
6333 ...................... 1750a
6334 ..............................*
6335 ...............1751,1752
6336 ..............................*
6337 ...................... 1753a
6338 ........................ 1753
6339 ........................ 1754
6340 ........................ 1755
6341 .................. 1759a,b
6342 ........................ 1756
6343 .......................1756a
6344 ...................... 1756c
6345 ...................... 1756b
6346 ........................ 1757
6347 ........................2936
6348 ........................ 1758
6349 ...................... 1758a

6350 ......... ........... 1758b
6351 ........ ............」 759
6352 ........ ............1760a
6353 ........ ..............2937
6354 ........ ............1761a
6355 ........ 本

6356 · ·… ............1761b
6357 ____ ..............1762
6358 . . . . . ..............1764
6359 ........ ..............1764
6360 . . . . . ............. 1763
6361 · w ..............2938
6362 ........ ..............1764
6363 ........ ........1764a,b
6364 ........ ♦
6365 . . . . . ............1765a
6366 ........ ..............1738
6367 ........ 本

6368 ........ ............1741a
6369 ........ 本

6370 ........ ..............1770
6371 ........ ............1766a
6372 ........ *
6373 ........ *
6374 ........ ..............1738
6375 ........ ............1747b
6376 …… *
6377 ........ 本

6378 ........ ............1767a
6379 ........ ............1767b
6380 ........ *
6381 ........ ..............1768
6382 . . . . . ............1768a
6383 …… ............1768b
6384 ........ *
6385 ........ ..............1769
6386 ........ ..............2939
6387 . . .  . · ............2939a
6388 ........ ............1769a
6389 ____ *
6390 " · · · ............1769b
6391 ........ ............1769c
6392 ........ ............2939b
6393 …… ..............1771
6394 …… *
6395 …… ..............1772
6396 …… *
6397 . . . . . *
6398 . . . . . ..............1773
6399 …… ............2940
6400 …… ............1773a
6401 ........ 本

6402 ........ ............2940a
6403 ........ ............. 1774
6404 ........ 本

6405 ............1774a
6406 ........ ♦
6405 _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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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a 
• 1859 
.1860 
1860a

• 1862 
1884a 
• 1863 
1864a

........... 893b
1866a, 1867a 
. · ‘ ····1865
........... 2953
___1865a,b

1840
1841 
1844

••1845 
••1842 
••1846 
·1842a 
·1846a 
"1843 
••2949 
·2949a 
••1847 
"1849 
..1849 
.1862a 
"1850 
.1859a 
••1851 
••1852 
••2950 
••1853

1855a

1854,1855 
…… 2951 
····1854a 
,···1854b 
.···1854d 
....1854c

..1774b，c
··.1774d
···1776b

.···1776c
...1776d

····1776e
■···1775a
....... 1776*

*
.!!1772a
.··1772a
••••1777
···1777a

___ 1778
···1778a 

___ 1779
本
本
*

· · · · » · · *
. . . .2941
...1783a
••••1780
___ 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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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a
···178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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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 1784
···1789a

___ 2942
....... 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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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b
1786,1787
····1786a*
····1787a
,···1788b*
........1788
··■·1788a 
........2943
....... 1790*
........1791

6464 ..............................*
6465 ............................. *
6466 .......................1792
6467 ...................... 1792a
6468 ...... ................1792b
6469 ..............................*
6470 ........................ 1793
6471 ...................... 1793a
6472 ...................... 1793b
6473 ........................ 1794
6474 ..............................*
6475 ........................ 1795
6476 .........................1796
6477 ...................... 1801a
6478 ........................ 1797
6479 ...................... 1797a
6480 ........................ 1798
6481  ................... 1799
6482 ...................... 1799a
6483 ..............................*
6484 ........................ 1801
6485 ........................ 1802
6486 ...................... 1802a
6487 ...................... 1802f
6488 ...................... 1802d
6489 ..............................*
6490 ...................... 1802e
6491 ........................ 1803
6492 ..............................*
6493 ...................... 1803a
6494 ..............................*
6495 ...................... 1803b
6496 ...................... 1802c
6497 ...................... 1804a
6498 ...................... 1804b
6499 ...................... 1831a
6500 ........................ 1805
6501 ...................... 1805a
6502 ..............................*
6503 ..............................*
6504 ........................ 1806
6505 ...................... 1807a
6506 ...................... 1807b
6507 ...................... 1806a
6508 ........................ 1808
6509 ........................ 1809
6510 ...................... 1830b
6511  .........................*
6512 ...................714a
6513 .........................*
6514  ......................... *
6515  .........................*
6516  .........................*
6517 .............1750b，1810
6518  ................... 1812
6519  ................. 1812a
6520 ...................... 1812b
6521 ...................... 1812c

6522 ...............................* 6580
6523 .........................2944 6581
6524 ••••1813,1814,1815 6582
6525 ....................... 1813a 6583
6526 ......................,1813b 6584
6527 ......................... 1816 6585
6528 .......................1816a 6586
6529 .......................1809a 6587
6530 ....................... 1826b 6588
6531 .......................1817a 6589
6532 .......................1818a 6590
6533 ......................... 1819 6591
6534 ...............................* 6592
6535 ...............................* 6593
6536 ......................... 1821 6594
6537 .........................2945 6595
6538 .....................1821a 6596
6539 .........................1820 6597
6540 ...............................* 6598
6541  .................. 1821b 6599
6542 ...............................* 6600
6543 ...............................* 6601
6544 . . . .  1822,1823,1824 6602
6545 .......................1823a 6603
6546 .......................1822a 6604
6547 ......................... 1825 6605
6548 ...............................* 6606
6549 ...............................* 6607
6550 ......................1825.1 6608
6551  ..........................* 6609
6552 ...............................+ 6610
6553 ...............................* 6611
6554 ...............................* 6612
6555 .........................1826 6613
6556 .........   1826a 6614
6557 ...............................* 6615
6558 ...............................* 6616
6559 ...............................* 6617
6560 ...............................* 6618
6561  .................... 1828 6619
6562 .........................2946 6620
6563 .......................1828a 6621
6564 ....................... 1828b 6622
6565 ...............1830,1831 6623
6566 ......................... 1832 6624
6567 .............. 1833,1834 6625
6568 .........................2947 6626
6569 ....................... 1835a 6627
6570 ...............................* 6628
6571  .................. 1836a 6629
6572 .........................1837 6630
6573 .........................2948 6631
6574 ......................... 1838 6632
6575 .......................1833a 6633
6576 ......................... 1832 6634
6577 ...............................* 6635
6578 ...............................* 6636
6579 ......................... 1839 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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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b 
• 1945

1891a
.1947
1947a
,1948

本

• 1949 
«1950 
J951 
1892b

1951a

1953b

1953c
本

1955a
1959a

1952a
1950a

1952b

1953a
•2963
1962a
1960a
1951b
.1953

*

1954a，b
..1953a
•••1957
..1957a
...1958
• ••2962
...1963

*
.·1961a

1951c
*

. . . . . . .1964
···1973a，b，
1974a，1975a

*

............1868

......... 1868a

......... 2953a
........1872b

........... 1871
1869a, 1870a

氺
*

.··:·1870b 

........•2954

........1872a
*
*

• ••"•1874
........1874a
........1875a
........1876a
..........2955
..........2956

*
״1877,1878 .

氺

........1877a
*

!. . . .1879c
.«••••1879
........1879a
..........2957
........1879b

本

..........1880

........1880a
.1881,1882

........1883d
. . . 1883a,b
........1887c
..........1884
........1884b
..........2958
…… 1897a 

*
..........1885
..........1887
..........1888
........1888a
........1889a
..........1890
........1890a

本

..........1892
· ·，.·1892a

*
*
*

..1893,1894
........... 1895
........... 1896
......... 1895a

6696, .  ••1898,1899,1900
6697 ...................... 1901a
6698 ...................   · · · ·*
6699 ...............，.··1900a
6700 ..............................*
6701 ..............................*
6702 ......................... 899
6703 ...................... 1903a
6704 ...................... 1902a
6705 ........................ 1903
6706 ............. , · · ，·1903b
6707 ...................... 1903c
6708 ...................... 1903b
6709 ...................... 1904a
6710 .......................1903d
6711  ................... 1905
6712 ...................... 1905a
6713 ...................... 1906a
6714  ......   *
6715 ...................... 1906b
6716 ........................ 1907
6717  .........................*
6718 ...........1885a, 1886a
6719 ...................... 1885b
6720 ...................... 1886b
6721  ............   *
6722 ..............................*
6723 ...................... 1909a
6724 ...................... 1909b
6725 ...................... 1887a
6726 ........................ 1910
6727 ..............................*
6728 ........................ 1908
6729 ...................... 1941a
6730 ..............................*
6731  ................... 1911
6732 ..............................*
6733 ........................ 1912
6734 ........................ 1912
6735…… 1913a,1914a，b
6736 ...................... 1900b
6737 ...................... 1913a
6738 ...................... 1921a
6739 ........................2959
6740 ........................ 1915
6741  .........................*
6742 ...................... 1922a
6743 ...............1916,1917
6744 ........................2960
6745 ...................... 1918a
6746 .....................」918c
6747 .................，· 」918b
6748 ...................... 1915a
6749 ........................ 1920
6750 .................， ···1919
6751  ................... 1921
6752 ...................... 1921a
6753 ..............................*

6754 .....................1923a 6812
6755 ......................... 2961 6813
6756 ...............................* 6814
6757 ....................... 1921b 6815
6758 ..............................* 6816
6759 ....................   * 6817
6760 ........................ 1925 6818
6761  .................. 1925a 6819
6762 ...............................* 6820
6763 ....................... 1924a 6821
6764 ..................... … ， 6822
6765 ..............................* 6823
6766 ...............................* 6824
6767 ....................... 1919c 6825
6768 ...............................* 6826
6769 ..................  * 6827
6770 .........................1926 6828
6771  .................. 1926b 6829
6772 ....................... 1926a 6830
6773 ....................... 1926c 6831
6774 ....................... 1926d 6832
6775 ......................... 1927 6833
6776 ....................... 1927a 6834
6777 ....................... 1929a 6835
6778 ...............,.··1930a 6836
6779 ......................... 1928 6837
6780 ....................... 1928a 6838
6781 ................... 1927b,c 6839
6782 .......................1929b 6840
6783 ....................... 1932a 6841
6784 ......................... 1930 6842
6785 .....................1931a 6843
6786 .......................... * 6844
6787 ...............................* 6845
6788 ....................... 1931b 6846
6789 ......................... 1932 6847
6790 ...............................* 6848
6791 ....................... 1936a 6849
6792 ....................... 1864a 6850
6793.1936b，1937a，1938a 6851
6794 ....................... 1942a 6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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א
广 方 幻 見 4a 
ב ׳( א ，爸 幻 見 la  

ב א  見  37a

ב 1 כ א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l a אב   新 鮮 、鮮 緣

l b כ+  כי א  ( ，ά δ ί δ ) 大 麥

’& b U 欠 参

本 名 詞 通 常 指 已 熟 但 仍 輭 的 大 麥 而  

言 ，其 穂 經 由 推 磨 或 烘 焙 便 可 食 用  

( K B  ) 。擊 打 埃 及 大 麥 的 第 七 災 ，即 冰 ®  
之 災 י 應 發 生 在 大 麥 成 熟 準 備 收 割 至 少 前  

兩 週 （出 九 31 ) 。A b i b 也 是 早 期 猶 太 暦  

法 第 一 個 月 的 月 名 （正 値 逾 越 節 的 亞 筆  

月 ）一 一 晚 期 被 稱 爲 「尼 散 月 J 。在 該 月  

大 麥 已 經 成 熟 ，但 未 熟 透 י 因 此 收 割 的 時  

間 通 常 都 在 第 二 個 月 （以 珥 月 ） 。按 利 二  

1 4 ，初 熟 之 物 的 供 獻 י 也 包 括 ’於 ?6 的 麥  

穂 。本 字 根 計 出 現 1 0 次 。

參 考 會 目 ：Sm ick，E. B ” “C alendar，” in 

W BE.
L. J .  C .

2  敗 壞 、滅 亡  P ie l 與  Hi- 

p h i l爲除滅

衍 生 詞

2 a ?ד；א  沈 涂 M 見 於 民 廿

四  2 0 ， 24 
2b ה  אבד  失 物 （如 申 廿

二 3 : 出 廿 二 8 )
2c דו  ב א  ( ’a b d & n )板 :成 ( 斯八  6 

; 九 5 )
2 d 1 רו3א י  ( ，d b a d d d n ) :成 亡 、S9l

滅 、亞 巴 顿

動 詞 ’处 ^ ^ 是 死 亡 的 常 用 字 י 但 也 可  

指 琪 物 的 腐 朽 、名 譽 的 额 敗 等 。 （同 語 系  

的 亞 喀 得 文 、阿 拉 伯 文 、烏 加 列 文 等 都 有  

類 似 槪 念 。 ）在 P ie l和 H ip h i l中 י 常 當  

及 物 励 詞 使 用 ，指 毁 滅 （馬 匹 、偶 像 、王  

國 ） 。埃 及 敗 壞 了 （出 十 7 ; K JV ， N A SB

·· destroyed; R SV ， N IV  作  ruined ) י 雖 然  

法 老 不 承 認 。約 锵 亞 警 吿 以 色 列 ，若 犯 罪  

就 將 在 迦 南 地 上 速 速 滅 亡 （锵 廿 三 1 6 ) 。 

約 拿 的 蓖 麻 樹 一 夜 發 生 ，一 夜 枯 死 （傘四  

10 ) 。® 頑 人 和 畜 類 人 一 同 滅 亡 （詩 四 九  

1 0 〔 Η 丨1 〕 ）。人 若 不 醒 悟 將 如 畜 類 一 樣  

滅 亡 （詩 四 九 2 0 〔 Η 2 1 〕 ）。

本 字 根 在 神 學 上 可 能 引 發 的 主 要 問  

題 ，是 在 於 究 竞 是 指 身 體 上 的 死 亡 י 抑或  

永 恆 的 審 判 י 當 然 這 並 非 一 個 簡 單 的 問  

题 。但 很 明 顯 ，本 字 常 是 指 特 别 的 、極大  

的 失 落 ，就 如 死 亡 。以 斯 帖 有 名 的 抉 擇  

『我 若 死 ，就 死 罷 J ( 斯 四 י ( 16 她的意  

思 是 說 ，她 只 能 以 死 亡 作 爲 自 我 最 後 的 犧  

牲 °
但 有 些 章 節 卻 超 越 了 墳 墓 ，描 述 到 惡  

人 死 後 的 苦 狀 י 如 下 列 ：詩 四 九 1 0 〔 Η  
1 1 〕 ；參  1 2 ， 20 節 〔 Η 1 3 ，2 1 〕 ；七 三  

27 ( 參 節 י 19 18  ） ；八 三  1 7 〔 Η  1 8 〕 ； 

箴 十 28 ; 7 — - ) ־1 參 廿 四 20 ) ; 結 廿 八  

1 6 。這 些 經 文 如 其 他 出 處 一 樣 ，可 以 解 釋  

爲 單 指 身 體 的 死 亡 。但 若 從 上 下 文 來 看 ， 

也 有 身 前 、身 後 的 含 義 。無 疑 地 ，一 個 人  

的 結 論 ，總 受 到 一 般 觀 念 的 評 價 所 左 右 。 

若 如  N . Snaith 所 言 （ D IO T 頁 י   89 ) ’ 

舊 約 沒 有 人 死 後 留 名 的 信 念 ，那 這 幾 處 經  

文 就 不 是 談 到 惡 人 的 永 遠 滅 亡 了 。但 如 果  

不 朽 的 觀 念 經 常 出 現 在 詩 篇 、箴 言 等 經 卷  

中 ，如 M . D a h o o d 所 堅 持 的 י 那 麼 就 可  

能 是 指 永 遠 的 滅 亡 了 （見 A B，頁 

41 — 52， 和 參 考 窗 目 £ . B · S m i c k 的 著  

作 ） 。

詩 四 九 和 七 三 篇 多 次 被 引 來 指 未 來 的  

生 活 。詩 四 九 1 5 〔 Η 1 6 〕的 片 語 Γ  他

必 收 納 我 』 ，即 有 此 意 。和 以 利 亞 被 接 升  

天 所 用 的 動 詞 一 樣 ，它 也 出 現 在 詩 七  

三 2 4 ， r 接 我 到 榮 耀 袈 ■1 。因 此 認 爲 『滅  

亡 j  ( 或 II ) 或 『填 避 作 爲 他  

們 永 遠 的 居 所 』 ，或 ״ 消־ 逝 在 墳 墓 奥  

( N I V  ) ，或 r 死 亡 呑 噬 了 他 們 』等 宁 眼  

是 指 永 遠 的 滅 亡 也 不 箅 太 離 譜 。詩 八 三 17 
〔 Η 1 8 〕 ，其 意 思 或 許 不 如 他 處 經 文 淸  

楚 ，但 它 強 調 惡 人 全 然 的 傾 覆 是 使 人 印 象

3



3  9) ה  כ א a b a )  I

深 刻 的 。結 廿 八 י 16 許 多 人 以 爲 是 指 轄 制  

推 羅 王 心 趣 的 撒 但 ，若 是 逭 樣 解 釋 י 則 非  

惡 人 受 審 判 י 乃 最 撒 但 本 身 受 刑 罰 。它曾  

在 神 的 聖 山 上 往 來 י 後 來 卻 要 在 發 光 如 火  

的 资 石 中 迥 罷 黜 （ ) 和 除 滅 （

י ( 並 且 果 鸱 從 （ ) 神的山和發光  

的 资 石 中 被 驅 逐 出 境 。從 這 些 描 述 筘 來 ’ 

似 乎 是 指 永 遠 的 審 判 。

，δ δ α Λ ίδ τ ζ滅 亡 、亞 巴 頰

在 啓 九 U 本 字 是 音 譯 ，且當作希伯來  

文 Γ 魔 鬼 J 的 名 字 ，希 脈 文 叫 ז 亞 坡 倫 』 

( A p o l l y o n ) 。本 字 和 希 伯 來 文 用 法 不 盡  

相 同 ，但 也 爲 是 有 趣 的 註 釋 。® 約 中 該 字  

共 出 現 六 次 י 二 次 中 和 妫 1 / ( 陰 間 ）平行  

使 用 （ 箴 十 五 〗 1 ; 廿 七 2 0 )  ’ 一 次  

和 M & r (墳 墓 ，詩 八 八 1丨〔Η  1 2 〕 ） 。 

第 六 次 在 伯 卅 一  1 2 單 獨 出 現 。很 明 顯 地 ， 

它 的 意 思 是 指 死 亡 ，但 從 上 下 文 並 不 能 確  

指 是 永 遠 的 滅 亡 。在 約 伯 記 和 箴 言 的 經 文  

S J ，是 詩 歌 體 擬 人 化 的 用 法 ’所 以 也 不 能  

說 就 是 多 指 著 罪 人 而 少 指 著 義 人 說 的 。詩  

八 八 篇 描 述 詩 人 的 苦 狀 ，雖 詩 歌 味 很 重 ’ 

卻 很 不 可 能 是 指 一 個 受 苦 的 地 方 。在 這 種  

問 題 上 必 須 參 照 其 他 的 經 文 （例 伯 廿 七 13 
〜 2 3  ; 赛 六 六 2 2 〜 2 4  ) 。

參 考 書 目 ·· H eidel，A .， “ D eath  and  the 
Afterlife,״ in The Gilgamesh Epic, 2d ed., 
Univ. o f Chicago, 1949, pp. 137223 ־־. 
H arris, R. L ·， M an — G od’s Eternal 
Creation^ M oody, 1971, pp. 162177 ־־. 
Smick， E. B·， “The Bearing o f  New 
Philological D a ta  on the Subjects o f 
R esurrection and  Im m ortality  in the OT, 
W TJ 21: 1, pp. 1 2 2 1 ־ ־ .

R . L . H .

3 I 同 意 某 願 望 、接 受 （谴

^  ) 、希 望 、願 意 、渴望

衍 生 詞  

3a +אביון ( ’ebyd71) 窮人 

3b אביונה 刺 山 甜 果

( caperberry )
3c ( ，d b e h )蘆 耷 、紙莩

3d אבוי 啊 ！喔 ！ （字

根 + 明 ）

本 字 根 煅 主 要 的 意 思 是 ，蕋 於 義 務 或  

在 被 請 求 的 惝 況 下 י 顺 意 去 （傾 向 於 ）做  

某 事 。本 字 和 《δ ί / Μ 的 差 別 在 於 後 者 是 出  

自 主 励 的 意 願 ； 表 明 動 作 者 偸 快 的 意  

願 ； 則 暗 —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的 順 從  י
或 順 一 可 行 的 意 願 ；而 y W 則 指 某 人 願  

傾 全 力 做 某 琪 。它 也 可 與 和  

道 些 字 作 比 較 。本 字 根 共 出 現 112 
次 。励 詞 只 以 Q a l 出 現 ，且 除 兩 次 外 皆 與  

否 定 詞 連 用 （费一  19 ; 伯 卅 九 9 ) 。由於  

在 許 多 同 源 語 系 斑 ，本 字 根 有 不 願 意 之  

葱 ，所 以 G . J. B o t te r w e c k 下 結 論 說 ··

『本 字 主 要 的 意 義 並 非 在 強 調 一 個 人 的 企  

圆 ，視 之 爲 內 在 的 心 理 因 素 （參 ’δ ιν ό ，通  

常 以 爲 主 詞 ） ，而 是 強 調 將 意 願 顯  

明 出 來 的 主 要 行 爲 模 式 與 動 作 。 J 
( T D O T ，I , 頁 24  ) 但 可 能 這 些 同 源 字 義  

只 是 表 現 出 這 字 義 的 一 端 而 已 。

本 動 詞 基 本 的 意 思 ，在 肯 定 用 法 時 只  

作 二 種 解 釋 （可 能 原 始 字 義 只 用 在 否 定 方  

面 ：B. Jo h n so n , T D O T ，I, 頁  2 4 —26 ) ° 

伯 卅 九 9 說 到 野 牛 的 本 性 豈 肯 服 事 人 。在 

1 9 ，以 色 列 受 勸 要 對 神 表 示 甘 心 ’而 

不 是 r 拒 絕 J ( ) 和 Γ 俘 逆 J
( ） 费 י 一 2 0 ，δδδ 和  同時出

現 。B o tte r w e c k 比 較 這 二 字 說 ··「其 中 的  

差 別 在 於 ，5 6 ^ 表 示 步 向 積 極 反 應 的 起 點 ’ 
而 則 表 示 完 全 的 順 服 。 J 
( T D O T ，I，頁  25 )

當 一 個 人 被 要 求 聽 從 某 人 時 ，個 人 的  

意 願 就 會 表 現 出 來 （如 撒 下 十 三 י 25 大衛  

不 願 跟 押 沙 龍 同 行 ）。另 一 種 情 況 ’是指  

違 反 神 律 法 或 命 令 的 意 願 （出 十 27 ; 撒下  

十 三 14 ) 。最 後 ，拒 絕 聽 從 會 帶 來 剛 愎 的  

後 果 ，就 如 以 色 列 是 悖 逆 的 百 姓 （赛 

卅 9 י ( 不 肯 聽 從 神 的 訓 誨 ，也 無 視 於 利  

廿 六 2 1 的 餐 誡 。百 姓 的 俘 逆 可 用 這 幾 個  

字 來 形 容 ，Γ 你 們 卻 不 肯 ■1 ( 申一  26  ; 赛  

卅 15 ; 參 太 廿 三 37 ) 。

本 字 也 用 來 指 神 ，因 著 愛 信 心 的 偉 人  

而 不 願 滅 絕 祂 的 百 姓 （例 摩 西 、大 衛 ，申 

十 10 ; 王 下 八 19 ; 十 三 23 ) ，也 指 當 百  

姓 一 再 漠 視 祂 的 慈 愛 和 容 忍 時 ，神 不 願 赦  

免 他 們 （王 下 廿 四 4 ) 。

有 趣 的 是 ，申 二 3 0 西 宏 不 容 以 色 列  

人 經 過 ，聖 經 解 釋 西 宏 的 不 肯 ^ 乃 因 神 使  

他 的 心 剛 硬 י 性 情 頑 梗 ，爲 要 將 他 交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手 中 。

4



4  9) ה  כ א b h )  i i

，̂ 3 7 1 ע 急 需 的 人 、困 苦 人 、窮 乏 人

語 源 不 確 定 。人3乂和尺 3乂 的 翻 譯 類  

似 。，β % δ η 強 調 辦 要 ，因 此 和 r 苦 

惱 J 、也 / r 貧 窮 』 、 『軟 弱 J ( 而 /7 

r 缺 乏 』的 Q a l 分 詞 ）有 別 。本 名 詞 和 烏  

加 列 文 ，办/:… 雖 有 些 關 聯 י 但 仍 値 得 懷  

疑 。許 多 學 者 認 爲 י ，eftySw是 埃 及 文 的 衍

生 詞 （ P au l H u m b e rt ， /?evwe 办  / ’

血 9 办％如似，32.1，頁 1 — 6 )  · 另 有 一 些  

人 則 認 爲 是 普 通 閃 語 的 衍 生 詞 （G· J· 

B otterw eck , “ ’ebydn:、 in  T D O T , I，

頁  27 — 41 ) °
，e6 y 3 n 是 指 物 質 上 窮 乏 的 人 ，他 可 能  

是 失 去 祖 傅 的 土 地 （出 廿 三 Π  ) ’ 也 可 能  

是 窮 到 靠 借 貸 過 日 子 的 地 步 （申 十 五 7 ’
( י 11 9 。他 可 以 在 普 珥 日 得 到 特 別 的 禮 物  

( 斯 九 22 ) 。他 或 是 窮 得 衣 不 蔽 體 （伯卅  

一 י ( 19  或 缺 乏 糧 食 （詩 一 三 二 15 ) ° 

但 肯 定 的 是 ，當 一 個 人 因 物 資 缺 乏 而 變 成  

窮 乏 人 時 י 那 是 落 在 患 難 之 中 （伯 

州0 ( 25 ־
本 名 詞 是 周 來 稱 呼 那 些 在 社 會 上 需 要  

濟 助 的 人 。在 摩 西 的 律 法 中 ， 神 命 令 祂 的  

百 姓 要 公 平 對 待 窮 人 ；在 禧 年 時 ， 要把一  

切 窮 乏 弟 兄 所 借 贷 的 ，都 鬆 手 豁 免 （申十  

五 1〜4 ) 。神 命 令 祂 的 百 姓 ，總 要 向 窮 人  

鬆 手 ，照 他 所 缺 乏 的 借 給 他 （申 十 五 7 ’

( י 11 9 。若 有 弟 兄 爲 要 偾 還 似 務 而 贾 身 ’  

不 可 待 他 像 奴 隸 ，乃 要 像 是 屜 工 ^ 且到了  

禧 年 要 還 他 自 由 י 釋 放 他 回 本 家 ^ 歸 回 他  

祖 宗 的 地 業 那 衷 去 （利 廿 五 3 9 〜 4 1  ) 。扱 

後 י 當 無 人 铒 助 時 ，神 自 己 便 成 了 窮 乏 人  

適 時 的 爾 助 （撒 上 二 8 ; 伯 五 15 ; 詩 一 三  

二 15 ; 注 意 伯 廿 四 2 〜 1 4 所 描 述 貧 窮 人

的 苦 情 ）。

在 舊 約 中 ，這 樣 的 社 # 意 識 到 處 可  

見 。箴 言 斑 ，窮 乏 人 是 惡 人 所 凌 壓 的 一 群  

( 卅 14 ) · · 君 王 要 按 公 義 判 斷 ，爲 他 們 辯  

屈 （卅一  9 ) ; 才 德 的 婦 人 © 顧 他 們 的 需  

要 （卅一  20 ) 。先 知 逬 （耶 ，結 ，摩 ）所  

反 映 的 與 摩 西 律 法 正 相 反 ，貧 窮 人 成 了 惡  

人 欺 侮 的 對 象 （摩 四 1 ) ，但 他 們 也 可 以  

從 敬 虔 人 得 到 公 平 的 待 遇 （耶 廿 二 1 6 )  ° 

阿 摩 司 特 別 對 這 群 人 的 權 益 表 示 了 極 大 的  

關 心 （參 摩 二 6 ; 五 12 ; 八 4 ， 6 ) 。約 

西 亞 王 受 後 人 歌 頌 ，因 他 Γ爲 困 苦 和 贫 乏  

人 的 伸 寃 』 （王 下 廿 二 1 6 ) 。

以 赛 亞 把 窮 乏 人 當 成 神 的 長 子 （特別

得 恩 瓶 的 一 群 ）。他 說 · 神 是 他 們 的 保 障  

( 赛 廿 五 4 ) 。詩 筛 中 （本 字 共 出 現 60 

次 ，詩 笳 佔 了  3 3 次 之 多 ） ，當 一 個 人 受  

敵 人 攻 擊 而 避 受 寃 屈 ，轉 而 投 靠 神 向 祂 求  

辩 助 時 ，常 是 用 窮 乏 人 來 稱 呼 道 人 。所以  

，大 術 形 容 自 己 是 窮 乏 人 （詩 九 1 8 〔Η 1 9  

〕 ；八 六 1 ) 。窮 乏 人 是 敬 虔 、行 爲 正 直  

者 （詩 卅 七 14 ) ，也 是 神 所 關 心 的 一 群 （ 

詩 七 二 4 ) ，他 們 雖 被 惡 人 欺 壓 （詩 十 二  

5 〔 Η  6 〕 ） ，但 神 自 己 是 他 們 的 保 障 （詩  

一 〇 九 31 ) 。因 此 ，當 他 們 向 神 呼 求 胬 助  

時 （詩 十 二 5 〔 Η  6 〕 ；七 十 5 〔 Η  6 〕 ）

，主 就 搭 救 他 們 （詩 四 十 1 7 〔 Η  1 8 〕 ）。

詩 七 二 1 2 顯 示 彌 赛 亞 是 神 應 許 窮 乏 人  

那 眞 正 、完 全 的 铒 助 者 （參 赛 廿 九 19 ) 。 

參 考 害 目 ：F e n sh a m ，F . C h a rle s ， “ W idow  

， O rp h a n ， a n d  P o o r  in A n cien t N e a r 
E as te rn  L egal a n d  W isd o m  L ite ra tu re ，” 
JN E S  21: 129—39· H o n ey m a n， A . M ·，

“ S om e D ev e lo p m en ts  o f  th e  Sem itic R o o t

,b y ，” JA O S L .־־־82 81 :64  am b d in , T h o - 
m as O . ， “ E g y p tian  L o a n  W o rd s  in th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JA O S  73: 145—55.
P a tte rso n , R ich a rd  D ., T h e  W idow , the 
O rp h a n ， a n d  th e  P o o r  in  the  O ld  T esta - 

m erit a n d  th e  E x tra-B ib lica l L ite ra tu re ,
BS 130: 2 2 3 —34 . R ich a rd so n , T W B , p. 
168. V an  d e r P lo eg，JL， “ Les P au v res  d ’ 

Israe l e t leu r P iete ״,  O T S  7: 237—42.
W a rd , W illiam  A ” “ C o m p ara tiv e  S tudies

in E g y p tian  a n d  U garitic , JN E S  ־־ 31 :20 
40 . T D O T , I , pp . 2 4 —41 . T H A T , I, pp . 20

- 2 4 .
L. J .  C .

4 ה  כ א 广6幻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a ו  ב א  父 親 、祖 先

A S V 、R S V 類 似 ，除 了 办 以 加  

『父 家 』可 能 譯 作 r 家 庭 J 
4 b ם  ה ר ב א  〈，aftraA S m ) 亞 伯 拉  

『多 人 之 父 j

，5 6 父 親  '  祖 先

本 名 詞 煅 先 顯 然 是 從 嬰 孩 發 聲 『阿 

爸 』 （ ) 衍 變 而 來 （參 “ P aP a ” in 
T D N T ，V，頁 960 י (  而 不 是 直 接 由 動 詞  

字 根 W i、敍 利 亞 文 Γ 決 定 』 （假定父  

親 是 r 裁 定 者 』，B D B ,頁 3 ) 而 來 ° 锻初

5



9bh)  π) ה כ 4 א

有 Γ 生 產 者 』之 葸 ，後 引 申 爲 祖 宗 之 意， 

和 隱 喩 用 法 的 肇 始 者 、首 领 或 某 裡 程 度 的

合 夥 人。

’於 在 游 約 共 出 現 1 1 9 1次 ，加 上 亞 蘭 

a w，״文 九 次 （ 在 伯 卅 四 3 6 的 

K J V 作 my desire，可 能 是 一 個 動 詞 I 
desire，來 自  K B、參  ASV: would 
t h a t ) 。許 多 經 文 是 指 父 親 （儘 管 在 創 

二 2 4 亞 當 並 無 肉 身 的 父 親 。眞正的父系畏 

從 创 四 1 直 到 瑪 一  6 ) ; 但 也 可 能 畏 

指 某 人 因 擁 有 和 父 親 相 似 地 位 或 權 责 的 認 

可 而 得 到 的 稱 呼 。僕 人 可 稱 他 的 主 人 『我 

父 j  ( 王 下 二 12 ) ; 「窮 乏 人 的 父 J ( 伯 

廿 九 16 ) 是 保 護 他 們 的 人 ；『耶 路 撒 冷 居 

民 的 父 J ( 齊 廿 二 21 ) 是 管 他 們 的 人；『 

法 老 的 父 』 （創 四 五 8 ) 是 給 他 建 議 的 人 

父 的 頭 銜 也 用 來 指 有 權 柄 的 人（י。所 以 

( 可 能 是 先 知 （王 下 六 王 ) י21 下 二 12 

或 君 王 （撒 上 廿 四י ( 祭 司 （士 十 八 19、 

1 1〔 Η 1 2〕 ） ，甚 至 是 死 J 的 擬 人 化 用 

法 ，Γ ……朽 壞 ……是 我 的 父 J ( 伯 十 七

。( 14
ά δ 亦 可 窓 爲 祖 父 （創י ״在 他 處 的 經 文 

廿 八 13 ; 卅 二 9 〔 Η  1 0〕 ） ，或 祖 宗 （創 

十 21 : 王 上 十 五 11 ; 參 出 十 6 ，『祖 宗 

的 祖 宗 』 ） ，特 別 是 指 脈 胳 相 承 的 血 源 系 

如 亞 伯 拉 罕 是 希 伯 來 人 之 祖 （申廿六י列 

雖 然 雅 各 可 能5 ) י ;赛 五 一  2 ; 約 八 39 
; 是 他 們 『首 先 犯 罪 的 祖 先 』 （賽 四 三 27

參  28 節 和  M cK enzie，J.， 

in ΑΒ，頁 59 ) 。一 氏 族 若 聚 居 同 一 地 區 

，通 常 以 祖 宗 的 姓 名 來 稱 呼 此 族 ，如 提 哥 

( 亞 的 父 親 或 希 伯 崙 之 祖 （代 上 二 2 4 ， 42 
從 這 樣 的 觀 念 ，引 申 到 一 個 團 體 或 某 組。 

如 『一 切י都 可 稱 之 爲 祖 師י織 的 創 始 者 

。( 彈 琴 吹 蕭 之 人 的 祖 師 J ( 創 四 21 

所 以 ，當 耶 和 華 建 立 以 色 列 國 時 （费 

六 四 8 〔 Η  7 〕 ；申 卅 二 17 ) ，祂 成 爲 以 

色 列 民 的 父 親 （赛 六 三 1 6 ) 。但 這 父 親 的 

主 要 是 著 重 於 神 與 祂 所 愛 的 以 色 列י頭 銜 

民 早 期 所 立 的 救 顺 之 約 （何 ^ ^一  1 ; 耶卅 

將 他 們 從 埃 及 「買 』來 （申卅二，(ב )(
; 22 6 )， 並 且 認 他 們 爲  「 長 子  J ( 出四 

一 直 不 斷 地 引 導 他 們 ，對他 9) י 耶 卅 一 

們 付 出 父 親 的 關 懷 （耶 卅 一  9 〜 1 0 ) 。神 

對 孤 兒 （詩 六 八 5 〔 Η  6 〕 ） 、貧 窮 人 、受 

苦 者 （參 箴 廿 二 2 2 〜 2 3  ) ，特 別 像 父 親 一

。樣 的 關 心 他 們

叛 敎 者 甚 至 可 以 『向 木 頭 〔作 成 的 偶  

像 〕說 ，你 是 我 的 父 J ( 耶 二 27 ) 。極少  

處 有 以 神 爲 所 有 受 造 物 之 父 的 觀 念 。約伯  

曾 受 到 挑 戰 ：『雨 有 父 麼 ？ J ( 伯 卅 八 28 
) ，這 樣 的 問 句 顯 示 出 人 並 非 其 源 頭 י 神 

才 是 （4 〜5 ，2 5〜2 7 節 ，參 烏 加 列 文 Ε1 
י 從 字 義 來 解 爲 『人 類 的 父 親 j  ) 。正如  

新 約 ，舊 約 （除 了 耶 三 1 9『兒 女 』的离意  

) 從 未 說 神 是 人 類 宇 宙 性 的 父 親 （參 G . Β.
The Theology o f  the  N T ，頁  10 ·， 

參 頁 68  ) 。瑪 拉 基 問 道 ：『我 們 豈 不 都 是  

一 位 父 麼 ？豈 不 是 一 位 神 所 造 的 麼 ？ j  ( 
二 10 ) 乃 是 對 那 些 承 襲 『我 們 祖 宗 之 約 j  
的 人 而 發 的 。

大 衛 —— 耶 和 華 的 受 資 者 י 大 衛 之 約  

的 居 間 者 （詩 八 九 3 ， 28 ) ，以 一 個 特 別  

的 角 度 呼 求 神 是 他 的 父 （26節 〔 Η 2 7 〕 ）

，主 回 答 說 ，『我 也 要 立 他 爲 長 子 י 爲世  

上 最 髙 的 君 王 _! ( 27節 〔 Η 2 8 〕 ） 。但 下  

一 節 接 著 談 到 大 衛 的 『後 裔 ，存 到 永 遠 j  
י 所 以 『我 要 作 他 的 父 ，他 要 作 我 的 兒 子  

j  ( 撒 下 七 14 ) ，是 指 大 衛 （12節 ）和所  

羅 門 （13節 3 ; 代 上 廿 二 10a ) 而 言 ；不過  

也 是 指 永 遠 存 在 的 彌 赛 亞 說 的 （13b ) י 並 

且 提 及 耶 和 華 與 基 督 之 間 獨 特 的 父 子 關 係  

( 來 一  5 ) 。相 同 的 經 文 在 詩 二 7 ( 代 上  

廿 二 l 〇b ) ，作 者 大 衛 （徒 四 25 ) 跨過自  

己 ，看 見 神 未 來 的 受 資 者 （詩 二 2 ，希伯  

來 文 的 彌 赛 亞 ） י 神 的 獨 生 子 。換 句 話 說  

，基 督 就 成 爲 祂 百 姓 『永 遠 的 父 J ( 赛九  

6, E. J. Y oung, N ew  In terna tiona l C om -
/,頁  338 — 39 ) 。

不 過 當 耶 和 華 被 視 爲 『像 一 個 父 親 … 
…憐 恤 敬 畏 他 的 人 』 （詩 一 〇 三 13 ) 時 ， 

乃 是 對 祂 所־״ 收 费 （臢 回 ）的 衆 子 J 的群  

體 而 言 ；祂 是 否 也 如 新 約 （羅 八 15 ; 加四  

6 ) 所 言 爲 個 別 信 徒 的 父 呢 ？耶 三 4提 到 『 

我 父 י 你 是 我 幼 年 的 恩 主 』 ，但 這 可 能 是  

國 家 擬 人 化 的 說 法 （參 Η . 5吐 11112的 主 張 , 
“ N oth ing  higher till the N T ，” O T  The- 

0/0” ，I I，頁 138 ) 。不 過 個 人 化 的 用 法 也  

確 曾 出 現 在 詩 廿 七 1 0『我 父 母 離 棄 我 ，耶 

和 華 必 收 留 我 』 （參 大 衛 個 人 的 信 心 ，撒  

上 卅 6  ; 詩 廿 三 ） י 或 箴 三 1 2 「因 爲 耶 和  

華 所 愛 的 ，他 必 责 備 י 正 如 父 蜆 貴 備 所 喜  

愛 的 兒 子 』 。但 舊 約 中 提 及 父 聖 名 的 次 數  

仍 然 不 多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因 迦 南 衆 多 的 宗  

敎 中 י 經 常 妄 用 父 的 稱 呼 （〇· B aab，77把

6



6 9) ל5א  aba l)  I

叹少 O/^״77 r , 頁 1 2 3 ,引 耶 二 27 ;
T D N T，V，頁  968 ) 。

舊 約 珥 有 名 詞 中 含 有 ，δ δ 之 意 ，最有  

名 的 是 亞 伯 拉 罕 ，雖 然 他 先 前 有 較 短 的 名  

字 —— 亞 伯 蘭 （ ， ■ Η  —  2 6〜十二  

i ) י 字 義 解 爲 Γ 父 〔神 〕 （是 ）高 大  

的 J 。但 當 耶 和 華 與 亞 伯 蘭 立 約 時 （十七  

1〜2 ) ，祂 說 ：『你 的 名 要 作 亞 伯 拉 罕 （ 

，因 爲 我 已 位 你 作 多 國 的 父 （

5 節 ）。有 人 認 爲 r077^7m的子  

根 也 只 不 過 是 由 Γ 髙 大 的 ■I衍 生 而 來  

( Ε. A- Speiser， in Α Β，Ge/KW’jr，頁  124, 

127 ) 。 但 若 從 已 知 的 阿 拉 伯 文 名  

詞 〜 /— 則 Γ 多 數 J 卷 來 （K B ，頁  י ( 8

經 文 本 身 即 已 看 出 意 義 的 改 變 ’且 有 確 切  

的 證 明 。其 中 ，5 6 的 應 用 已 由 神 轉 移 到 亞  

伯 拉 罕 身 上 ，他 自 己 成 了 信 心 之 『父 』 ’ 
一 是 因 他 主 励 的 態 度 （信 心 י 加 三 7 ; 羅 

四 16 ) ，另 一 是 出 於 他 對 產 業 的 承 受 （稱 

義 י 加 三 29 ; 羅 四 ( י 13 11 。

參 考 害 目 ：A nderson, K· T·， “ D er G o tt 
meines V aters ，” S tu d ia  Theologia  16: 178 
— 88· A lbright， W. F ·， 44A braham  the 
Hebrew: A New A rchaeological Inter-
p re ta tion ，” BA SO R 163: 36—54 · ， “
The N am es Shadda i and  A bram JB ״, L  54 
: 1 7 3 2 0 4 ־ ־ . C ross, F ran k  M oore, “ Y ah- 
weh and the G od  o f  the P a tria rchs ，” 
H T R  55: 226—59” E itan，I。， “ Tw o O no- 
m atological Studies,” JA O S 49: 30—33· 
G ibson, J. C. L .， “ Light from  M ari on 
the Patriarchs ，” JSS 7: 4 4 —62· L aG range， 
M ，J·, 44La Patern ite  de D ieu dans 1״AT, 

RB 5: 4 8 1 9 9 ־  - Lehm an, M anfred  R., 
“ A b rah am ’s Purchase o f  M achpelah  and 

H ittite  Law ,” BA SO R 129: 1 5 1 8  Payne .־־ 
, J. B.,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 estam en t, 
Z ondervan， 1962，pp. 304—307; 425 — 26· 
Pope, M arvin  H ., E l in the U garitic T ex ts , 
Supp VT 3: 1— 116， esp. p. 47f,
R ichardson, TW B, pp. 12, 76. Stoger, A ., 
“ F ather,” Sacram entum  Verbid I, 1970, 

pp· 260—65· W illiam s， Jam es G ·， “The 
Prophetic TFather’，” JB L  85: 344 — 48. 
W right, G . E., “The Term inology o f  Old 
Testam ent Relig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 
JN E S  1·· 4 0 4 -1 4 .  Y oung, E. J ,， “The 
G od  o f  the F a th e r ，” W TJ 3· 24 — 40,

T ,82. 1־־ D O T , I, p p־ T. 929־ D N T , V, p p 
,16 — 1 ·18, 52—58· T H A T，I ， p p

.J .  B . P

广，站 02^ 見  3d בוי  א
芴& ^  見  10a，> ס בו  א

9n b a ttm m )  ^  234a) ם חי ט ב א ״ * נ״ · ̂ · Cabxb) la ב ?י  א
广以汉3 7 ^ 見 3a ון בי  א

見  3b ה ון בי א
9abbxr)) ר בי ר (9abir) י א בי א

見  13c， d

ά6αΑ: ) 旋 轉 只 見 於  H ithpael’) *5 א?ד
）〔1 7 中 （赛 九 1 8〔 Η

Γ δ δ α "  I 悲 傷 、悲 哀 （A S V 和 ל ?  6 א
但 更 一 致 的 譯 法יTR S V 翻 譯 類 似 

是  m o u r n ，而  RSV 偶而作  grieve )

衍 生 詞

哀 哭 、居 喪 א ? 6a א
I 悲 哀 、 悲 哀 者 6 ז^כלb

參烏加列文

，όδαΖ描 述 葬 禮 時 爲 死 人 悲 哀 * 共出現 

3 9 次 。也 常 有 寓 意 的 用 法 ，「地 上 悲 哀 J 
-δ δ α ί和 少 费)״5 廿 四 4 ) 。有 人 認 爲 當 

平 行 使 用 時 （耶 十 二 4  ; 廿 三 10 ; 摩 

一  2 ; K B ，頁 6 ) ，此 字 有 Γ 枯 乾 』之意 

。但 從 上 下 文 來 看 ，悲 哀 的 意 思 仍 是 明 顯

。( 的 （耶 十 二 11 
聖 經 中 爲 死 人 悲 哀 （，δδα/，治/ ^ d 等） 

通 常 是 聽 得 見 的 （耶י包 含 了 情 緖 的 宣 洩 

廿 二 18 ; 四 八 36 ) 和 看 得 見 （創 卅 七 34 

詩 卅 五 14 ; 彌 一  8 ) 的 情 緖 表 達 ，特別; 
是 對 那 些 道 要 的 領 導 人 物 哀 哭 （代 下 卅 五 

2 4〜25 ;結 卅 一  15 ) 。在 當 時 ，可 以 雇 用 

，( 職 業 哭 喪 的 婦 女 （耶 九 17 ; 傅 十 二 5 

甚 至 悲 哀 的 情 緖 也 可 故 意 僞 裝 （撒 下 十 四 

2,Hi t hpael， Γ 裝 作 …… 悲 哀 的 婦 人 

j  ; 1 7 ) 。然 而 菘 約 也 禁 止 百 姓 行 

外 邦 人 的 習 俗 ，如 爲 死 人 剃 頭 或 劃 身 （利 

5 十 九 28 ; 廿一  5 ; 但 見 耶 十 六 6 ; 四一 

因 爲 舊 約 中 有 不 朽 的 盼 望 （詩 七 三 24( ; 
伯 十 九 25〜2 7 ; 箴 十 五 2 4 ) ，並 冀 盼; 

未 來 身 體 的 復 活 （詩 十 六 9 〜 1 1  ; 赛 廿 六

。( 2 19 ;但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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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ל  כ א b l)  I I

哀 哭

־< 居 喪 的 悲 哀 』可 長 達 七 天 （創 五 十  

10 ; 撒 上 卅 一  13 ; 參 撒 下 ־1  -一 י ( 27  甚 

至 七 十 天 （創 五 十 3 〜 4  ; 民 廿 2 9 和 申 卅  

四 י 8 則 爲 三 十 天 ）。第 一 次 的 大 哀 哭 發  

生 在 亞 達 禾 場 上 י 使 那 地 名 叫 亞 伯 麥 西 ： S  
-淀 / — 哀 哭 ， — 埃 及 的 （創 五  

十  11 ) 〇

參 考 宵 目 ：D eW ard ， Eileen F■， “ M ourn- 
ing C ustom s in 12 י Sam uel，” JJS 23: 1 一 

27 ， 145 — 66· T ur-S inai，N. H .， “ The A rk 
o f  G od  a t Beit Shemesh ( 1 Sam . VI ) 
and Peres ״Uzza ( 2 Sam. VI; 1 C hron  
X I I I ) ，” V T 1: 275—86· ID B， III，pp· 
4 5 2 5 4 ־ ־ . T D O T , I, pp. 4 4 4 7 ־ . T H A T , I, 
pp. 27— 30.

J .  B . P .

ל 7 כ א 广 叫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a לו  כ א  I I 小 溪 、小 河

參 KB , 頁 ό ; 參 代 下 十 六 4 ，別祝  

亞 伯 瑪 音 ，字 義 是 Γ 有 水 的 河 J ， 

曾 一 度 以 爲 是 從 一 假 設 字 根 衍 生 而 來 ，即 

II Γ 長 滿 綠 草 J ( ?  ) : B D B 假設是  

『綠 草 』 （？ ） （頁 5 ) ，但 現 在 又 有 認  

爲 和 亞 蘭 文 ^ 化 / 「帶 來 』的 分 詞 有 關 （ 

W. F. A lbright， BA SO R 89: 15 ) ; 參 费 卅  

2 5 的少 י ^/6/ 字 義 解 爲 『川 流 』 （

呂 本 作 河 溝 ）。 僅 出 現 四 次 ，表 示 約  

但 河 內 及 河 外 的 地 名 ：A bel-beth-m aacah 
י 亞 伯 伯 瑪 迦 （撒 下 廿 14〜 1 5 ， 18 ; 王 上  

十 五 20 =  A bel-m aim י  亞 伯 瑪 音 ，代 下  

十 六 4 ) ; A bel-shittim י  亞 伯 什 亭 （民州  ־
三 49 ) ·· A b e l-k eram im ，亞 備 勒 基 拉 明 （ 

士 -i * 33 K JV  作  plain o f  the vineyards
) ; A b e l-m eh o lah，亞 伯 米 何 拉 （士 七  22 
) ( 但 見 耶 十 二 4 ; 摩 一  2 ; 耶 十 二 11 ’ 

N IV  ) 。某 些 抄 本 將 撒 上 六 1 8 的 ％ 祕 / 讀  

作 W ew 「石 頭 』 （參 14〜 1 5 節 ） ，同樣  

的 情 形 也 出 現 在 創 五 十 Π 。 見 

9abel I °
J .  B . P .

8 ( ’δ δ δ ί ) 確 定 地 副 詞 c 參 

246d י 可 能 也 是 加 強 語 氣

9  石 頭

衍 生 詞

9 a כן  א  皁 輪 、圓 盤

* e b e n 石 颂

>6^ /1通 常 幾 乎 單 指 石 颀 ，在 同 源 的 閃  

族 語 言 與 ，意 思 和 用 法 皆 同 。石 頭 在 中 東  

是 相 當 普 遍 的 י 本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和 亞 蘭 文  

聖 經 中 共 用 了  2 7 5 次 。除 了 少 數 下 面 所 列  

的 出 處 外 י 其 意 義 僅 是 石 頭 。

，e6ew首 次 出 現 於 創 二 1 2 中 ，主要指  

『 ΐ ί  :CJ:的 石 頭  j 。 ’eben /1ashshdhc2m ~ 般״  

是 指 『紅 瑪 瑙 』 ，雖 然 N E B 作 co rn e lian s 
( 紅 玉 髓 ） ，妥 拉 （ T o ra h  ) 和 N A B 作  

lap is lazuli ( 琉 璃 ） י 另 有 其 他 翻 譯 ，此二  

字 相 連 使 用 共 有 六 次 。英 文 字 藍־״ 寶 石 J 
( sap p h ire י (  乃 出 自 希 伯 來 文 י 此 

字 在 結 一  26  ; 十 1 和 同 時 出 現 。 

m illu lm  一 字 則 被 用 來 表 示 货 重 的 石 頭 י 其 

基 本 意 思 原 是 ״ 完־ 滿 』 ，但 衍 生 爲 「奉 獻  

給 神 』 。 ’eftew 在 出 廿 五 7 意

思 是 『鑲 嵌 』的 寶 石 ，在 別 處 也 有 出 現 。 

有 時 意 爲 r 貴 重 J 或 『资 贵 ■ I，用 

來 形 容 石 頭 （撒 下 十 二 30等 ） 。代 上 廿 九  

2 出 現 了 許 多 上 述 的 連 合 字 ，而 ρϋ / c 和  

等 修 飾 語 ，多 譯 爲 『閃 耀 的 J 和 

『彩 色 的  j ， K JV  作  g listen ing ， o f  d iverse 
c o lo r。 其 他 譯 法 還 有  R SV : a n tim o n y， 

co lo red ; JB : c o lo re d， s trip ed ; N A B :
c a rn e lia n，m o s a ic。蔵十七  8的  ’eften r

资 玉 』 ，若 是 字 義 則 爲 r ״恩 典 之 石 』 ，但  

這 常 作 Γ 贵 重 J ，或 相 似 的 含 義 。赛五四  

1 2 還 有 二 個 連 合 字 ，e fte n，叫而 ^ 紅 玉 J 
和 r 資 石 · I ， K JV  作  carbun-

馨 ·
cles 和  p le a sa n t s to n es， N E B : g a rn e t 和
jew els，JB : c ry s ta l 和  p rec io u s s to n e s。 結

廿 八 1 4 ，1 6 ，提 到 ז 火 石 』 ，從 上 下 文 來  

®  ( 尤 其 是 1 3 ，跟 著 י 這  

意 思 很 明 顯 地 是 指 發 光 的 石 頭 。縱 使 在 今  

天 ，鑕 石 還 是 常 被 形 容 爲 如 火 般 的 發 亮 。

石 頭 的 第 二 種 用 法 ，是 指 在 自然狀態  

下 的 普 通 石 頭 。創 3 ־־1 是 第 一 次 的 用 法

，指 當 建 築 材 料 的 石 頭 。雅 各 枕 在 一 塊 石  

頭 上 （創 廿 八 11 ) ，摩 西 坐 在 一 塊 石 頭 上  

( 出 十 七 12 ) 。石 頭 可 用 來 造 井 （創廿九  

2 〜 3  ) ，擋 住 洞 口 （极 十 18 ) ，也 可 用 來  

立 作 柱 子 或 作 爲 標 誌 （創 卅 一  4 5 〜 4 6  ) 。 

石 頭 也 可 用 來 打 死 人 （利 廿 2 ) 或 甩 擊 （ 

士廿  1 6 ) 。

8



(ybr) ר ב 1 א 3

石 頭 可 作 神 的 稱 呼 （創 四 九 24 ; 參 

磐 石 』 ） י 或 彌 赛 亞 的 稱 呼 （赛 廿 八  

16 ) °
石 頭 可 製 成 寫 字 用 的 版 ，如 十 誡 （出 

卅 四 1 ) 或 石 器 （出 七 19 ) 。也 有 將 石 頭  

雕 刻 成 偶 像 來 拜 的 （申 廿 八 36 ) 。片 語 『 

鑿 成 的 石 頭 J ( W e n尽如?/，出 廿 25 ) ，乃 

表 示 已 經 雕 琢 過 的 石 頭 。

石 頭 的 特 性 可 用 來 描 述 窜 物 。如 出 十  

五 5 用 以 形 容 重 麗 ，而 十 五 1 6 則 用 以 描  

述 靜 寂 。王 上 十 2 7 形 容 銀 子 多 如 石 頭 ’ 
指 其 普 遍 性 。約 伯 記 提 及 石 頭 的 力 擞 （六  

12 ) 和 堅 苡 （四一  2 4 〔 Η 1 6〕 ）。锻後一  

次 用 法 是 以 Γ 石 心 · I出 現 在 以 西 結 的 比 喩  

中 （ 19 — ° ( ־1
石 頭 也 可 作 爲 m  s 的 s 衡 （利 十  

九 3 6 ) ，雖 然 有 些 名 稱 今 日 已 不 復 可 知 。 

撒 下 十 四 Γ י 26 按 王 的 平 （KJV: k in g ’s 

weight ) J 0
本 字 也 作 r 冰 雹 』 （逬 十 11 ) 和 『灰  

石  j  ( 赛廿七  9, KJV: chalkstones ) 。

石 頭 也 可 作 爲 地 名 ，最 著 名 的 是 『以 

便 以 謝 』 （，e6en ，撒 上 七 12 ) c
另 有 『波 罕 的 螌 石 J ( 咨 十 五 6 ，仿 ， 

KJV: stone o f  B ohan ״־ NAB: E b en ־־
B o h a n )，和 r 瑣 希 列 磐 石 』 （王 上 一  9, 
KJV. stone o f  Zoheleth; RSV: S erp en t’s 
Stone; Berkley Version: Slippery Stone; JB: 
Sliding S t o n e ) 。撒 上 廿 19和 『以 色 』

( a z e /) 相 連 ，可 能 是 介 系 詞 或 形 容 詞 ’而 

非 專 有 名 詞 。

若 是 築 壇 ，則 不 可 用 鑿 成 的 石 頭 י 以  

杜 絕 百 姓 有 偶 像 崇 拜 的 機 會 （出 廿 25 ; 申 

廿 七 5 ) 。

參 考 書 目 ：D iringer，D avid ， 44T he Early 
H erbrew  W eights F o u n d  a t  L achish,״ 
PEQ 74: 82—103. E m erton , J . A ., “The 
M eaning o f ש  בני הי א  in L am entation  4: 
1，” ZA W  79: 233—36. H arris， J· S·， 

“The Stones o f  the H igh P rie s t’s Breast- 
p late ，” A nnua l o f  L eeds U niversity  5: 40 ־  
62, LeBas， Edwin E·， “ Z echariah ’s Cli- 
m ax to the C areer o f  the C ornerstone,״ 
PEQ  1950: 102—22. Seitz, O scar J. F ., ‘‘ 
W״ hat D o These Stones M ean ? ״ JBL 
79: 2 4 7 -5 4 .  Sellers, Ovid R ., “ Sling
Stones o f  Biblical T im es,” BA 2: 4 1 —44· 
Tiegm an, Edw ard F ., “T he Stone Hewn

from  the M o u n ta in ，” CBQ  18: 3 6 4 7 9 ־ ־ . 
T D O T , I, pp. 4 8 5 1 ־ ־ .

R . L. A .

見  256a

3〈״ 10 ם$ δ δ α « ) 餵 、養 肥 谨 見 於 蔵 十 五

17 ; 王上四  2 3 〔 Η  5: 3 〕

衍 生 詞  

10a ם כו א  广’的 叫 秣 槽  

10b ס בו א מ  ( m a ’&biis) 倉 膝 篮 見

於 耶 五 十 26

ת ע3!；3א  見  217a

ה 11 כ א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a 灰 塵

11b ה ק ב א  粉 僅 見 於 歌 三

6 的 片 語 「商 人 的  

( 香 ）粉 』 ，即香粉

12 * ק3א  I I  角 力 僅 見 於  Ni-
phal ( 創卅二  25〜2 6 )

ר 13 ב א  r w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3+ ר (9־ ב א eber) ה ר כ י א  C eb ra )

翅 膀

13b ר כ א  飛

13〇1ד י כ א  (沄 尻 以 强 壯 的

1 3 d tT 3 S  ( ，a b b ir) 有 力 的

’ ’e f t r S 羽 毛 或 翅 膀

這 些 名 詞 可 能 是 從 相 同 的 字 根 衍 生 而  

來 。從 名 詞 衍 生 出 來 的 動 詞 加 狀 「飛 

翔 』 、 Γ 展 翅 』 ，僅 見 於 伯 卅 九 2 6 。

形 容 詞 ，M W r Γ 有 力 的 』 、Γ強 壯  

的 』 、 Γ 勇 敢 的 』 י 可 能 也 是 從 這 字 根 衍

生而來

， 全 能 、全 能 者

本 字 只 出 現 在 詩 歌 體 經 文 。第 一 次 是  

雅 各 祝 福 他 的 兒 子 約 瑟 時 （創 四 九 24 ) ， 

該 節 的 第 三 詩 段 出 現 本 字 。Γ全 能 者 的  

手 j 與 Γ 健 壯 的 手 i 字 句 平 行 ，而 Γ以色  

列 的 磐 石 』和 Γ 雅 各 的 大 能 者 』平 行 °
Γ 磐 石 J ν & Λ ΐ和 『全 能 者 J 56״i r 相 似 的  

發 音 更 強 調 了 後 者 的 力 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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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9) ד  ר כ א a b r e k )

詩 一 三 二 简 （2 ，5 節 ）出 現 了 兩 次  

%Mr י 和 Y H W H 這 神 的 名 字 平 行 。本 

字 在 以 寶 亞 极 中 出 現 了 三 次 （一  24 ; 四九  

2 6 ; 六 十 1 6 ) ，悄 形 同 上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י 以 费 亞 逬 常 被 批 判 學 巷 切 成 三 段 ，但  

本 字 却 在 三 個 段 落 中 皆 出 現 過 。

’άδίτ־ 這 名 字 若 是 指 神 的 代 稱 ，可和以  

撒 所־״ 敬 畏 的 』 ( 創 卅 一  4 2 ， 53 ) 
來 加 以 比 較 。特 別 ^ 族 長 時 期 י 「敬 扱 J 
一 字 י 多 次 用 於 神 的 代 稱 。它 也 可 以 譯 爲  

Γ 親 人  j  ( A lbright，F S A C，頁  248; D a- 
hood , in AB, Psalm s, I, M  81 ) °

無 可 否 認 地 י ׳ a M r和 亞 喀 得 語  

的 剛 強 』有 關 。但 是 否 和 烏 加 列  

文 加 「公 牛 J 或 「有 肉 茶 的 水 牛 J 等字有  

關 連 י 則 不 得 而 知 。本 字 在 烏 加 列 文 可 能  

與 希 伯 來 文 相 似 ，是 神 的 名 字 之 一 。烏加  

列 文 /·6 rd有 r H a d d 的 全 能 者 J 之 意 。

壯 馬 、種 馬 （編 按 ：尙 未 闇 割 ， 

用 以 繁 殖 的 牡 馬 ） 、公 牛 、司 牧 長 、首 

领 、有 力 的 、强 壯 的 、勇 敢 的 、刚 强  

( 大 膽 的 ） 、固執的

參 照 在 其 他 閃 族 語 系 的 衍 生 詞  

和 同 源 字 י 以 及 新 埃 及 語 出 自 象 形 文 字  

『種 馬 J 的 同 源 字 。

本 字 通 常 也 指 領 袖 、烫 士 （撒 上 廿 一  

7 〔H 8 〕 ；伯 廿 四 2 2 ; 卅 四 2 0 ; 耶 四 六  

15 ; 哀一  15 ) 、心 中 勇 敢 的 人 （詩 七 六 5 

〔 Η 6 〕 ：费 四 六 12 ) 、 天 使 （ 詩 七  

八 י 25 編 按 ：和 合 作 大 能 者 ） 、公 牛 （詩 

廿 二 1 2 〔 Η  1 3 〕 ） ； 五 十 1 3 ; 六 八 30 
〔 Η 3 1 〕 ；赛 卅 四 7 ; 耶 五 十 11 ) 、壯馬  

( 士 五 22 ; 耶 八 16 ; 四 七 3 ) 而 言 。許  

多 時 候 ，後 兩 組 字 可 互 相 使 用 י 赛 十 13 
也 可 解 釋 成 勇 士  J 、『公 牛 J 或 A pis 
—— 埃 及 人 視 爲 聖 牛 之 名 （R S V 即 是 如  

此 ）。

參 考 害 目 ：A lt，A .， “T he G od  o f  the
罐

F athers” in E ssays on O T  H isto ry  and  
Religion, tr. R. A. W ilson, Blackwell, 1966, 
pp. 25ff. T D O T，I, pp· 42 — 43. T H A T，I， 
pp. 25-26.

R . L . A .

ם ׳( אברה ，a f tm A S w )見  4b 

14 9) רו  ב א a b re k )  S  ^  ^  ^  ( Speiser,

丨11八8 ，譜 爲 r 注 意 ！ J! 
a tte n tio n !)

ד 15 אג  广如）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5a ה ד אג  ( ’&gHdd& ) 紙愈

ז 16 אגו  核 桃 僅 見 於 歌 六 11

ה ר אגו  ( ,d g b ra )  M 23a

ל 17 א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7a ל אג  水 珠 僅 見 於 伯 卅

八 28

ם 18 א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8a ם#  · 攪 混 的 水 池

18b ם#  愁 煩 僅 見 於 赛

十 九 10

19 9) aאגמל  g m o n )  9) ן  מו אג aי  g m o n )
▲ 葦 、燈 心 草

20 ו  א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a ך1  אג  ( ’agg&n) 盆  A S V  和 

R S V 翻譯有點不同

’agrgrSw是 又 大 又 深 、有 兩 個 把 手 、底 

呈 圆 形 的 器 皿 י 共 出 現 三 次 。在 出 廿 四 6 

，摩 西 將 血 盛 在 拿 牛 膝 草 沾 血  

瀬 在 百 姓 身 上 。费 廿 二 2 4 中 ， ’呢扣/以  

是 普 通 可 以 用 來 掛 在 釘 子 上 的 家 用 器 皿 。 

本 字 也 出 現 在 亞 述 文 Γ 盆 J 和 

烏 加 列 文 中 （A. H. H oney m an ， 44The 
Pottery  Vessels o f  the Old T estam ent,”
P alestine E xp lora tion  Fund, 1939, H  ־־78 
79 ) °

R . L . A .

ח 21 אג  ( ，吵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a  軍 隊 僅 見 於 結 十

二 14 ; 十 七 21 ; 卅 八  ; י 9 6

22 ; 州־九 4

) א^ר 22 ，初似 ·） I 聚 歛 （食 物 ，箴 六 8 
. ; 申 廿 八 39 ; 箴 十 5 )

ר 23 אג  O r )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3 a ה  ר אגו  酬 勞 （撒上

10



(9d m) ם ד 2 א 5

二  3 6 )
ת+235 ך אג  ( ，iggereO 信  

9iggeret
本 字 的 意 思 是 信 件 （御 用 或 一 般 ）。 

可 能 是 從 亞 喀 得 語 的 叹 ;>川/也/>7〃 所 借 用  

的 外 來 語 י 和 希 伯 來 文 在 用 法 上 平 行 י 並 

較 多 指 官 方 文 件 （也 許 和 波 斯 語

有 關 〔R. K dbert， 14: 
478 — 7 9 〕 ） 。因 此 ， ’“ 州 · ^ 可 能 是 寫 在  

泥 版 上 的 信 函 。聖 經 亞 蘭 文 證 苡 7双 ^ 5  ־
爲 『信 』 。以 斯 帖 記 中 的 ％SFerd和 希 伯  

來 語 「信 』的 常 用 字 是 同 義 字 （參 

帖 九 ( י 26 20 。另 一 個 同 義 字 י 是 波 斯 的  

借 用 字 。 出 現 在 後 期 經  

文 與 巴 比 倫 或 亞 述 有 關 的 歴 史 中 共 10次 。

可 指 公 開 或 密 封 的 化 （尼 六 5 
) 。 若 我 們 把 和 亞 喀 得 語  

白 勺 相 提 並 論 的 話 י 那 就 是 指  

古 代 毋 寫 於 泥 版 上 的 完 整 文 件 ，再 用 黏 土  

套 封 好 ，成 爲 一 封 完 成 的 密 信 這 種 作 法 。 

最 後 י 還 要 加 上 封 印 。

參 考 軎 目 ： C A D  4 , 45 “ egirtu·”
L. J .  C .

9) ל  ט ר אג agartal) %  380a
見  385a 

אד  見  38d

כ*24 ד א  憂 傷 滿 以 H ip h i l出 現

( 撒 上 二 33 )

ם אדו  見  26e
見 אדוב?י  26f
אדון  見  27b
ר אדי  見 28b

25 T אדם  rfm )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5a ם+  אד  人 、人類、亞

當
25b אדמה־ו־ 土 地

人 、人類 、人的（形 容 詞 ）、 

某 人 （不 特 定 ） 、亞 當 （第 一 個 人 ）

伯卅一  33 R S V ，譯 爲 m e n 而 不 譯 作  

亞 當 。雖 然 S rfS m 在 語 源 上 不 能 確 定 其 意  

義 （參 T D O T，I，頁 78 ) ，但 可 能 和 人 的  

原 始 紅 潤 庙 色 有 關 （參 F. M aas，

T D O T , I，頁 78 — 79 ) 。本 字 是 指 出 人 具  

有 神 的 形 像 י 是 創 造 物 之 冠 ；但 必 須  

與 ’&Λ ( 指 男 人 在 性 別 上 與 女 人 的 差 異 ）

、’έ/ζ^Λ  ( 指 人 的 軟 弱 和 容 易 受 傷 ） 、 

肛 & / · ( 指 人 的 強 壯 和 髙 赏 ）和 有  

分 別 。烏 加 列 文 的 ，沉/ m 通 常 指 「人 民 j  

’ 和 / ’/ m 平 行 ，或 可 用 於 V /6 ，arfm Γ人 

類 之 父 j 的 稱 骝 上 。S r f S m 铒 以 眾 數 出 現  

時 י 共 5 6 2 次 。

’S rfa m 用 於 表 達 具 有 神 形 像 且 是 創 造  

魂 资 的 人 類 ，或 是 個 人 的 名 字 。因 此 ，在  

創 一 〜 三 帝 通 常 是 苏 指 人 而 言 。 （晚 期 的  

經 文 中 則 很 難 和 /Λ?״ ;的 恧 義 有 淸 楚 的 劃  

分 。 ）在 這 裡 ，人 和 其 他 的 受 造 物 有 區  

別 ：他 是 藉 著 神 特 殊 、鄭 重 的 考 觉 後 ，才 

被 創 造 的 （创一  26 ) :他 的 被 造 是 神 直 接  

而 即 時 的 行 勋 ，是 按 著 神 的 樣 式 被 造 ：他  

由 二 種 不 同 的 元 素 構 成 （創 二 7 ) : 他 被  

放 蹬 在 獨 特 的 位 歷 上 （創一 י ( 28  也是較  

高 （永 存 並 完 滿 ）的 地 位 。所 以  Setem י
( 人 ）是 創 造 之 冠 。創 一 章 中 ，人 是 萬 物  

被 造 的 目 的 與 管 理 者 。創 二 章 י 說 明 萬 物  

成 爲 人 行 爲 的 背 景 ，它 們 圍 繞 而 被  

塑 造 成 形 。創 一״〜 三 章 中 άί/άττι在’ י 人 、 

人 類 和 第 一 個 人 亞 當 之 間 形 成 一 項 文 字 遊  

戲 。S r f a m 在 人 方 面 表 現 出 具 有 神 形 像 的  

意 義 ，如 ：魂 或 靈 （表 示 人 本 質 上 的 單  

純 、具 靈 性 、不 可 見 和 不 朽 性 ） 、體 力  

( 和 其 所 發 揮 的 功 能 ） 、智 力 和 道 德 上 的  

完 全 （辑 知 識 、公 義 和 聖 潔 ） 、身 體 （安  

脰 不 朽 靈 魂 的 器 官 · 也 是 人 用 以 行 使 管 理  

權 的 工 具 ） 、對 其 他 的 受 造 物 的 管 理 權 。

在 人 裡 的 神 之 形 像 一 י 直 是 爭 論 的 話  

題 。E n g n e ll ， W ildberger 和  von R ad 認  

爲 是 指 人 統 御 其 他 非 人 類 世 界 的 能 力 。 

H u m b e r t和 K o e h le r貝 ^ 以 爲 是 指 人 的 外  

表 形 像 ，但 此 說 法 似 與 神 乃 是 靈 這 反 覆 出  

現 的 說 法 抵 觸 。B ru n n e r，K ie rk e g a a rd和 

B e rk h o u w e r認 爲 是 指 人 和 神 之 間 獨 特 的 關  

係 。F. H o r s t宣 稱 人 是 「聽 得 見 神 話 語 ， 

能 藉 著 禱 吿 向 神 說 話 ，並 在 艰 奉 中 順 服  

神 』的 一 種 受 造 物 （T D O T，I，頁 85 ) c 
相 對 於 道 些 有 點 新 正 統 派 傾 向 的 看 法 ，神  

的 形 像 狹 義 來 說 ，即 指 人 爲 具 有 理 性 - 道  

徳 的 受 造 物 （參 申 四 10〜 1 2 ) 。神 對 人 所  

說 的 第 一 句 話 ，煶 命 令 和 禁 止 ，這 是 意 義  

深 長 的 （創 二 16〜 1 7 ) ; 人 是 唯 一 需 對 他  

所 下 的 抉 擇 負 贲 任 的 受 造 物 ，也 是 唯 一 能

11



(d m，) ם ד 2 א 5

藉 著 自 由 葸 志 來 決 定 他 自 己 命 運 י 並 在 神  

的 律 法 下 被 審 判 爲 義 人 或 罪 人 的 受 造 物 。 

有 一 古 老 的 聖 經 神 學 主 張 ：『人 有 神 的 形  

像 ，是 指 人 有 完 全 辟 货 的 美 徳 ，逍 和 其 他  

的 動 物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並 且 人 可 擁 有 自 由  

意 志 י 可 以 和 神 溝 通 י 也 是 神 在 地 上 的 代  

表  j  ( C· F· O eh le r ， OW  77把0
）。P a y n e 認 爲 ：「 「形 像 」和 「樣 

式 」的 用 字 是 可 以 互 換 的 ，形 像 也 關 係 著  

Γ 自 由 」和 Γ 福 祉 」 ，反 映 出 人 能 以 有 秩  

序 、倫 理 和 仁 慈 的 統 治 權 來 統 治   迢

神 聖 的 形 像 包 含 了 神 的 榮 細 和 蜱 贵  
總 括 來 說 י 人 更 高 的 能 力 使 得 他 與 其 他 的  

受 造 物 有 別 ，道 能 力 整 個 來 說 就 是 神 的 形  

像 j  ( P T O T י  頁 227 ) 。次 經 傅 道 經 呰 述  

及 人 的 創 造 ，說 祂 按 照 祂 的 形 像 造 人 ’ 
並 把 懼 怕 人 的 心 ，放 在 所 有 的 励 物 裡 ’祂  

給 予 人 統 管 走 猷 、飛 鳥 的 能 力 ，也 爲 人 製  

造 了 舌 頭 、眼 睛 、耳 朶 、心 和 分 辨 的 能 力  

י 使 人 用 這 些 來 明 白 顼 理 。而 且 他 使 人 具  

有 理 解 的 知 識 י 並 指 示 他 們 善 與 惡 … … 並 

且 他 們 要 讚 美 祂 的 聖 名 ，好 使 他 們 探 尋 祂  

奇 妙 的 作 爲 』 （傅 道 經 十 七 3 〜9 )  °
即 使 當 人 墮 落 後 ， 仍 用 來 指 人  

! 神 的 形 像 仍 是 人 的 最 大 特 性 。所 以 謀 殺  

是 奪 取 神 的 形 像 （創 九 6 ) 。然 而 這 樣 的  

罪 惡 使 人 在 神 面 前 降 低 地 位 （創 六 5 〜 6  ; 

八 י ( 21 破 壞 與 神 之 間 的 關 係 ’並 且 帶 來  

死 亡 的 咒 詛 ，以 致 人 不 能 完 成 他 起 初 被 造  

的 使 命 。神 的 形 像 所 具 有 的 眞 知 識 、公義  

和 聖 潔 ，這 些 部 分 已 遭 損 壞 了 。唯 有 在 基  

督 裡 ，並 單 單 藉 著 祂 —— 新 亞 當 （羅 五 12 

〜 2 1 י (  才 能 使 起 初 神 聖 的 應 許 兌 現 。

，s rfs w a  土地、地上、土

從 A S V 、R S V 的 譯 本 中 可 裔 出 英 文  

在 翻 譯 上 不 同 用 字 的 難 處 。本 字 的 原 始 意  

義 是 指 紅 色 、可 耕 的 泥 土 。從 這 裡 衍 生 出  

，凡 是 可 耕 、能 種 植 的 土 壤 ，或 土 地 所 有  

權 ，都 以 本 字 作 代 表 。有 時 候 ，它 也 有 『 

故 鄕 本 國 』之 意 （特 別 見 硗 四 2 ) ，但 也  

可 能 不 具 有 政 治 意 義 （除 了 赛 十 四 2 ; 十  

九 י 17 尤 其 是 幾 乎 爲 以 西 結 所 琪 用 的 「以 

色 列 地 J 等 ）。也 應 該 與 地 、地土  

J 和 ΏρδΓ ־״乾 土 、灰 座 』作 ^ 較 ，以別其  

不 同 。或 者 對 照 領 土 、田 野 J 、

Γ 乾 地 、“ 土 』和 『田 地 、 

土 地 、開 放 的 田 野 』等 字 ，以 分 辨 其 中 的

不 同 。·a rfS m a共 出 現 2 2 4 次 。

聖 經 中 ，人 （ ) 和 土 地 （备仿- 

m 3 ) 常 常 連 在 一 起 ，而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爲 

了 使 道 些 在 讀 者 心 裡 留 下 鮮 明 印 象 ’在下  

列 的 討 論 中 י 我 們 將 音 譯 道 些 字 。起 初 ， 

神 從 ( 泥 土 ）造 ( 人 ） ，去 

耕 種 ( 土 ，創 三 2 3 ，去 產 生 生 活  

?  ) 。 是 神 的 財 產 ，並 受 祂 的 看 顧  

( 创 二 6 ) 。所 以 י 第 一 個 ，dddm  ( 人  י
亞 當 ）和 他 的 家 庭 ，都 是 神 的 僕 人 ，應 該  

遵 行 被 造 的 神 聖 使 命 י 並 嵆 力 維 持 與 神 之  

間 的 關 係 。只 要 這 樣 的 關 係 是 對 的 ，神 就  

使 T irfa m a結 出 好 果 （祝 福 ）給 。

接 著 罪 來 了 。仏 仿 所 道 個 個 體 （亞當  

和 豇 娃 ，見 羅 五 12 ) 違 反 了 創 造 的 架 構 。 

結 果 ， 就 長 出 荆 棘 和 蒺 藜 ，代 替 土  

產 （創 三 17 ) 。旣 然 破 壞 了 樂 園  

中 生 產 生 命 的 狀 態 ，他 被 趕 出 樂 園 的  

，βί/άηιδ ( 地 ） ，並 被 宣 判 將 歸 回 ( 

土 ，創 三 19 ) 。他 是 被 趕 到 地 那 裡 י 而不  

是 地 被 賜 給 他 。他 是 下 降 而 非 昇 髙 。他 的  

生 活 一 反 從 前 的 邁 向 生 命 ，反 倒 步 入 死 亡  

。然 而 有 恩 典 的 創 造 者 ，並 沒 有 完 全 毀 滅  

。祂 應 許 י 從 他 的 後 裔 中 出  

來 一 位 賜 生 命 者 （創 三 15 ) 。且 爲 了 這 應  

許 ，神 給 了 憑 據  使 產

出 果 订 （祝 福 ，注 意 該 隱 的 咒 詛 ，創 四 12 

1 4 從，י  此 ，δί/ S m a 不 再 爲 他 效 力 ）。因 

著 不 順 服 ， 從 得 到 咒 詛 ’ 
而 不 是 生 命 。從 這 點 來 看 ’̂ 3 / « /  ’3 ^ 7 / 2 5 彼  

此 之 間 在 創 造 - 堕 落 - 得 躜 這 模 式 上 ，有 

相 當 深 的 關 係 。

這 模 式 在 舊 約 中 不 斷 重 複 出 現 。洪 水  

過 後 ，神 因 著 的 緣 故 ，不 再 咒 詛  

，arfSm a ( 創 八 21 ) 。祂 與 挪 亞 （洪 水 後 ’ 
成 爲 人 類 的 祖 先 ，因 僅 此 一 家 在 方  

舟 裡 存 活 ，創 七 7 ) 立 新 約 （創 造 ’創九  

1 〜 17 ) 。挪 亞 成 爲 種 ，2 r f 5 m a的 農 夫 ’而  

神 也 賜 福 他 的 努 力 。然 而 ，挪 亞 犯 罪 了 。 

神 透 過 挪 亞 到 閃 的 應 許 ，再 次 傅 給 亞 伯 拉  

罕 ，而 這 模 式 即 是 伊 甸 園 中 的 復 得  應

許 的 ，arfSm a ( 地 ，創 廿 八 1 4 〜 15 ) 。

在 摩 西 律 法 裡 י 神 賜 下 或 奪 走  

י 乃 是 根 據 百 姓 是 否 順 服 （利 廿 2 4 )  ° 

% r fS m a出 產 與 否 י 關 鍵 也 在 於 此 （申  一^>־

1 7 ) 。所 羅 門 虛 申 創 造 一 墮 落 一 得 臜 的 模  

式 י 也 是 指 而 言 （王 上 八  

34 40 ( י  。這 模 式 的 循 環 ，_ 握 了 整 個 以

12



2 6  9) ם  ד א d m )  I I

色 列 史 （王 上 十 三 34 ; 十 四 15 ; 王 下 廿  

一  8 ; 廿 五 21 ) 。尼 希 米 深 知 逭 同 樣 的 神  

學 模 式 （尼 十 3 7 〔 Η  3 8 〕 ）。

在 末 日 ，神 將 要 改 變 的 內 部 結  

構 （完 全 恢 復 神 聖 的 樣 式 ） ，爲 要 除 去 墮  

落 的 可 能 性 ，確 保 對 永 遠 的 擁 有  

，而 這 ％r f a m a 也 將 結 果 子 （結 卅 六 2 5〜 

30  ; 參 耶 卅 一  3 3 〜 3 4  ; 林 後 五 17 ; 來八  

8 〜 12 ) —— 回 復 到 伊 甸 園 的 情 況 （結 卅 六  

35 ) 。

參 考 書 目 ：Asselin ， D avid  T ob in , 44The 
N otion  o f  D om inion in Genesis 1 —3 ，’’ 
CBQ 16: 2 7 7 -9 4 .  B loom， A lfred，

“ H um an R ights in Israels T hough t,” 
In terp  8: 422—32· D e- F ra in e， J ·，

“Individue et Societe dans la Religion de 1 
’Ancien T estam ent,” Bib 33: 324一 55， 445 
— 75. K oehler, Ludw ig， H ebrew  M a n , 
A bingdon, 1957· M ay, H erbert G ·， 

“ Individual R esponsibility and  R etribu- 
tion ，” H U C A  3 2 M 07 — 20· O ehler，G . F ·， 

O ld  T estam en t Theology, F u n k  & W agnall, 
1883, pp. 146—47. Payne, J. B arton ,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 esta m en t, pp. 221  ־־־
31· P o rte r，J· R·， 4*The L eg a l A sp ec ts  o f  
the  C oncept o f C ״  o rp o ra te  P ersonality  in ״
the O ld T estam ent，” V T 15: 361 80־ ־ . 
R ichardson，TW B，ρρ·14— 15. T h o m as，D· 
W ., ed.. A rchaeology a n d  O ld  T estam en t 
S tu d y , O xford: C larendon, 1967. W right, J. 
S tafford, M a n  in the P rocess o f  T im e, 
E erdm ans，1956· T D O T，I，pp· 75—87， 88 
- 9 8 ·  T H A T，I，pp· 41 — 56, 57—59·

L. J .  C .

r d m j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ם  26 אד
9a d e m)) ם ם! (9adorn) אד ד 2 א 6 a

是 “ 的

26b  9) ם  אד a d d m ) 紅的  

26c דם א  瑪 瑙

26d  調 味 料 的 名 字

26e ם+  אדו  广 免 必 〜 以 束  

2 6 f 以 אד^מיץ־  柬 的

26g ם מד אד  帶 有

紅 色 的

紅 的 、紅 ני מו ד 26h א
潤的

’& ddm , ’& d im  是 紅 的

R S V 和 A S V 的 翻 譯 相 同 。 

烏 加 列 文 的 是 指 贵 族 沐 浴 後 抹  

胭 脂 的 動 作 。古 亞 喀 得 文 的 暗 紅  

J ，是 指 如 外 袍 的 顏 色 י 亞 喀 得 文 ada- 
『暗 紅 土  J 和 adam w『紅 的 血 J י 亞 

蘭 文 『似 血 J 。聖 經 中 的 狀 態 動 詞  

是 用 來 描 述 皮 虜 （像 紅 寶 玉 י 哀 四 7 ) 、盾 

牌 （和 朱 紅 衣 服 平 行 使 用 ，鴻 二 3 〔 Η  4 〕 

) 、發 紅 的 酒 （箴 廿 三 3 1 ) 、罪 （赛  

一  18 ) 、會 幕 幔 子 （出 廿 五 5 ) 的 顏 色 。 

動 詞 共 出 現 1 0 次 。

以 束 、以 束 的

以 掃 的 名 字 י 他 愛 紅 湯 過 於 長 子 的 名

分 （創 廿 五 30 ··卅 六 1 ) 。當 他 出 生 時 ，

身 體 發 紅 （VzAfcre/，創 廿 五 25 ) 。他 的 子

孫 以 他 的 名 字 爲 族 氏 的 名 稱 （以 東 ，創卅

六 9 ; 或 以 掃 י 耶 四 九 ( י 10 8 ，或 以 他

所 居 住 的 山 —— 西 珥 爲 名 稱 （參 代 下 廿 22
〜 2 3  ) 。當 以 掃 子 孫 住 進 西 珥 之 前 ，曾 先

除 滅 何 利 人 י 得 了 他 們 的 地 （申 二 2 2 ，

Adr?) 。聖 經 中 稱 這 地 爲 以 東 的 居 所 。本字  ■
共 出 現 9 8 次 。

以 東 的 歴 史 是 照 神 所 說 的 進 行 。創 廿  

七 2 7〜2 9 ，3 9〜4 0 ，以 撒 爲 雅 各 和 以 掃 祝  

福 。以 掃 命 定 要 住 在 孤 單 之 地 （參 N. 
G lueck, “T ran sjo rd an ” in  D· W . T ho- 
m as, ed.. A rchaeo logy a n d  O ld  Testam ent 
5 扣办，頁׳ 429—53 ) ，必 倚 雜 刀 劍 度 曰 ’ 
又 必 事 奉 他 的 兄 弟 。最 後 ，將 從 他 的 頸 項  

上 掙 開 雅 各 的 軛 。以 掃 當 時 的 反 應 是 充 滿  

了 敵 意 。

以 色 列 人 不 能 用 武 力 經 過 以 東 境 內 而  

到 達 應 許 之 地 （民 廿 14 ) ，且 因 以 東 是 弟  

兄 ，所 以 不 可 憎 惡 他 們 （申 廿 三 7 〜 8  ) 。 

當 神 帶 領 以 色 列 人 經 過 以 東 境 界 時 ’神 保  

障 以 東 人 的 權 益 ，因 祂 已 將 西 珥 山 賜 給 以  

掃 爲 業 （申 二 4 〜 5  ) 。但 以 東 人 的 表 現 也  

太 無 兄 弟 之 情 了 י  竟 然 率 領 人 要 用 強 硬 的  

手 擊 退 以 色 列 人 。當 先 知 巴 蘭 被 巴 勒 所 召  

時 ，曾 說 預 言 ：Γ 雅 各 必 得 以 東 爲 基 業 J 
( 民 廿 四 18 ) 。以 色 列 的 歷 史 中 ^以 東 人  

多 次 被 征 服 ，但 也 常 反 叛 。由 於 以 東 人 敵  

視 Γ 雅 各 J י 所 以 當 他 們 的 兄 弟 被 巴 比 倫  

攻 佔 與 俘 虜 時 ，以 東 人 卻 歡 呼 髙 興 （詩 一  

三 七 7 ) 。他 們 加 入 欺 凌 以 色 列 民 的 行 列  

( 糜一  6 ， ( י 11 9 ，並 且 存 心 恨 惡 ，垂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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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n ן ד 2 א 7

以 色 列 人 的 地 י 要 佔 爲 己 有 （結 卅  

六 5 ) 。先 知 重 申 了 神 的 吩 咐 י 以 東 必 受  

罰 被 交 在 巴 比 倫 手 中 ，並 且 要 成 爲 以 色 列  

的 俘 麂 （赛 ̂ ־1 一  14 ; 耶 廿 七 3 ~ 6  ; 俄 一  

1 〜21  ) °
以 東 的 歷 史 模 式 就 是 這 樣 ，好 叫 神 可  

以 在 以 色 列 境 界 之 外 被 雜 爲 大 （瑪 

一  5 ) 。這 對 神 的 揀 選 ，『雅 各 是 我 所 愛  

的 ，以 掃 是 我 所 惡 的 ■1 ( 羅 九 13 ) 是 多 麼  

淸 楚 的 說 明 啊 。

，3 rf3 m S以 束 的

本 形 容 詞 是 的 種 族 的 稱 呼  

( g en tilic) ，共出現  11 次 。

參 考 密 目 ：W oudstra，Μ . H·， “ Edom  and 
Israel in Ezekiel,” C alvin Theological 
Journa l 3: 21 35־ ־ .

L. J .  C .

מ ^ם1ך !̂ 見  26g
ני ״׳( מו ד א arfmSwi) 見  26h

27 אד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7a (׳erfen’אךד ׳(+  座 基

27b ו1  ו ד א  ( ，ά ά δ η ) 主

’erfen׳ 座 基 、承 受 口 （插 座 ）

A S V 和 1?^乂 翻 譯 相 同 ，除 在 歌 五 15 
，ASV 譯爲  Pillars ; RSV 譯作  bases ; 伯 

州* 八 ASV 作 י 6   bases ; RSV 作  founda- 
t i o n 。 ’e rfe n是 指 底 部 的 根 基 ，使 木 捲 嵌  

入 而 穩 固 整 個 支 架 ，並 支 撑 住 柱 子 使 之 直  

立 。本 字 共 出 現 過 5 4 次 ，除 了 上 二 處 之  

外 ，全 與 摩 西 會 砾 的 製 造 有 關 。本 字 強 調  

堅 立 ，是 從 葱 爲 「堅 穩 』的 字 根 而 來 。

各 種 的 座 基 由 不 同 的 金 颶 製 成 ，端 視  

乎 立 在 會 雜 的 何 處 。神 關 心 細 微 的 小 琪  י
就 是 代 表 神 重 視 敬 拜 ，絕 不 能 輕 忽 。每一  

樣 細 節 都 由 神 來 說 明 י 而 那 些 期 盼 討 神 喜  

悅 的 人 י 則 必 須 完 全 聽 從 。不 過 若 說 赀 心  

注 意 外 表 細 節 的 事 ，就 可 取 代 內 心 厠 靈 的  

敬 虔 來 討 神 的 歡 心 ，道 仍 是 不 對 的 說 詞  

( 又 見 ‘δΜ  Γ 折 磨 ，壓 迫 ，贬 抑 』 ，申六  

〜Η- —章 ）。

約 伯 使 用 本 字 來 形 容 神 創 造 的 作 爲  

( 伯 卅 八 6 ) ，上 下 文 中 跫 與 『角 石 』平 

行 ；神 比 喩 自 己 爲 一 建 築 者 י 立 大 地 的 根  

基 י 脰 放 地 的 角 石 ，並 注 視 保 守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

主 、主 人 、耶 和 華 、擁 有 者 、原

主

對 於 本 字 的 意 義 沒 有 爭 論 性 。烏 加 列  

文 的 意 爲 Γ 主 人 』或 『父 親 』 י 而亞  

喀 得 文 的 全 能 』 ，也 帶 有 相 同 含  

義 °
— 字 以 單 純 無 字 尾 ，或  

或 出 現 （第 一 人 稱 通 性 [ 陰 陽  

性 通 用 ] 單 數 ，或 其 他 代 名 詞 字 尾 ） ，皆  

多 指 人 而 言 。撒 拉 用 本 字 來 稱 呼 她 的 丈 夫  

( 創 十 八 12 ) ; 亞 伯 拉 罕 亦 如 此 稱 呼 三 位  

天 使 訪 客 （創 十 八 3 ) 。亞 伯 拉 罕 的 僕 人  

在 創 廿 四 章 ，一 再 地 稱 呼 他 爲 主 人 。埃 及  

的 法 老 亦 被 尊 稱 爲 主 （創 四 十 1 ) 。約瑟  

也 被 晉 見 者 稱 爲 主 （創 四 二 10 ) 。路 得 未  

與 波 阿 斯 結 婚 時 י 也 稱 他 爲 主 （得 二 13 )
。哈 拿 稱 祭 司 以 利 爲 主 ，也 是 用 本 字 （撒  

上 一  1 5 ) 。掃 羅 的 僕 人 稱 他 爲 『我 們 的 主  

j  ( 撒 上 十 六 16 ) 。其 他 地 位 次 於 君 王 的  

官 長 ，如 約 押 י 也 可 以 本 字 來 稱 呼 （撒下  

一- ־1  9 ) 。王 上 十 六 2 4 是 獨 特 的 出 處 ，

『就 按 著 山 的 原 主 撒 瑪 的 名 』 。先 知 以 利  

亞 也 被 稱 爲 ז 我 主 』 （王 上 十 八 7 ) 。

然 而 ，在 許 多 經 文 中 （尤 其 是 詩  

篇 ） י 本 字 是 唯 一 旣 用 於 人 又 用 於 神 的 名  

稱 。出 卅 四 2 3 『主 י 耶 和 華 ，以 色 列 的  

神  J  ( ’έ/δ/ζέ ) 連 於

一 起 。申 十 1 7 則 以 單 數 和 複 數 連 用 爲  

Γ 觀 主 之 主 』 （ ··參詩一  

三 六 3 ) 。詩 八 1 〔 Η  2 〕 ，神 的 頭 銜 爲  

，「耶 和 華 我 們 的 主 j  ( 少/州 / ! 也 仍 ^ « & ) 。 

彌 賽 亞 也 是 有 此 稱 謂 （詩 —— Ο  1 ) °
許 多 人 名 亦 包 含 δ״ ί /δ / ί ϊ，如 ：亞 多 尼  

比 色 （士 一  5 ) : 亞 多 尼 洗 徳 （极 十 1 )
; 亞 多 尼 雅 （共 有 三 人 ；王 上 一  8 ; 代 下  

十 七 8 ; 尼 十 17 ) ; 亞 多 尼 干 （拉 二 13 
) 和 亞 多 尼 蘭 （王 上 四 6 ) 。

但 當 ，0cWn以 一 特 殊 的 複 數 形 式 ，即 

第 一 人 稱 通 性 （陰 陽 性 通 用 ）單 數 代 名 詞  

字 尾 時 （，ό ίίδη ά [ ^ ] ) ，則 總 是 用 來 稱 呼  

神 。出 現 的 次 數 超 過 3 0 0 次 ，大 部 分 是 在  

詩 篇 、耶 利 米 哀 歌 和 後 先 知 畨 。如 同 公 仿 - 

/zim ( 神 ）在 希 伯 來 文 是 複 數 一 樣 ^本 字 也  

可 說 是 加 強 式 複 數 ，或 以 複 數 來 強 調 其 威  

嚴 性 ；只 有 少 數 經 文 將 字 尾 翻 譯 出 來 （參 

創 十 八 3 ··赛廿一  8 ; 詩 十 六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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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9) י  ל א a d a r )

爲了避免妄稱神的名（丫?1〜 1̂ ) ，敬 

虔地猶太人轉以％ ^ / ^ ( »來取代神的名字  

。雖然馬所拉學者在經文琪保留起初的四  

個 子 音 ，他 們 卻 加 添 了 母 音 & ( 因某種原 

因取代了  δ ) 和 ά י 來 提 醒 讚 者 贖 作 ’心 

而心 ( > )，完全不顧原有的子音。此種情形 

在希伯來文聖經中，出 現 過 不 下 6 0 0 次 。 

大 部 分 的 翻 譯 取 英 文 大 寫 L O R D 來代表  

0 只 有  ASV 和 New World Translation 
用 “Jehovah” ； Amplified 用 “Lord” ； 

J B 用 “Yahweh” 是 例 外 。逭 種 情 形 ，就 

如 同 我 們 在 英 文 中 珩 到 “i .e .” 就讀作  

“that is” 一 樣 。後來的猶太人以其他字  

Γ 這 名 』、Γ 當 稱 頌 者 』或 『天 ■1來取代 

之 （參可十四 |6 1 〜6 2  ) 。

當 ΛννΛ出·׳< 現 時 ，後面的字  

的 母 音 用 了 ，έ/δΛί/π的 母 音 （編 按 ： βΡ έ， 
ί י 而 成 ^ΛδννίΛ ) ，所 以 英 文 就 譯 成 “ 

Lord GOD” （如靡七  1 ) 。

參 考 哲 目 ：Zimmerman，Frank， “ Έ1 and 
Adonai，” VT 12: 190—95· Richardson，
TWB, p. 130. TDNT, III, pp. 105886־ ־ . 
TDOT, I, pp. 5972 ־־. THAT, I, pp, 31־  
37‘

R . L . A .

顒 אדר* 28 出 莊 嚴 榮 耀 （出現

兩 次 在 N iphal，一 次 在 Hiphil )

衍 生 詞

28a אךר 榮 耀 、 莊 嚴 、

幕 、外套 

28b ! ליי א  〈’arfrfir; 莊嚴的 

28c !אדרת 榮 耀 、夕卜

衣

基 本 上 י 本 字 根 有 超 越 、 （所 以 也 有  

) 莊 嚴 之 意 。因 爲 本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不 常  

作 動 詞 用 ，而 出 現 的 地 方 都 在 詩 歌 體 裁 的  

經 文 中 ，所 以 义 ^ ^ 可 能 是 北 迦 南 的 外 借  

字 。腓 尼 基 文 ，S r f a r當 作 動 詞 用 （顯 出 榮  

耀 ） ，P i e l是 Γ 使 之 爲 大 』 ，形 容 詞 是 ז  
偉 大 的 、有 力 的 』 ，名 詞 則 是 『@ 货 、上 

流 階 屑 』 。烏 加 列 文 的 ，* 意 思 是 上 流 階  

層 或 尊 贵 。作 爲 形 容 詞 時 י 是 製 造 A q h a t 

的 弓 的 材 料 （2 A q h t 6 : 2 0 — 23 ) 。 名 詞  

，泛办/*則 和 『货 族 ■I '  『王
參

子 J 有 別 。形 容 詞 ’w W ir可與

’如 吵״、 /7等 字 相 比 較 。本 字 共 出 現 46 
次 。

本 字 根 的 用 法 常 和 神 有 關 。摩 西 歌 頌  

神 是 至 聖 中 顯 出 能 力 （至 榮 ） ，拯 救 百 姓  

脫 離 埃 及 （出 十 五 1 0 ) 。第 6 節 講 神 右  

手 施 展 能 力 ，颅 出 榮 耀 。祂 彰 顯 祂 的 大 能  

擊 敗 埃 及 ，非 利 士 人 也 因 而 懼 怕 （撒 上 四  

8 ) 。縱 使 以 色 列 因 本 身 的 罪 而 被 外 邦 戰 敗  

，但 神 永 恆 的 統 治 י 必 勝 過 一 切 暫 時 有 名  

的 君 王 （詩 一 三 六 18 ) 。神 的 名 是 被 尊 榮  

，超 過 一 切 的 能 力 與 榮 耀 （詩 八 1 〔 Η  2 〕

) 。祂 的 能 力 勝 過 洋 海 的 大 浪 （詩 九 三 4 
) 和 諸 山 的 榮 美 （詩 七 六 4 〔 Η  5 〕 ） ，這 

些 均 以 ，5 d a r表 達 之 。

不 僅 神 被 尊 崇 ，祂 也 髙 舉 其 他 的 事 物  

י 如 神 使 祂 的 律 法 爲 大 爲 尊 （赛 四 二 21 )
。神 髙 舉 以 色 列 ，使 她 以 莊 嚴 爲 衣 。以西  

結 用 葡 萄 樹 和 香 柏 樹 來 描 述 神 如 何 憑 己 意  

折 一 嫩 枝 將 以 色 列 栽 成 佳 美 之 樹 （結 十 七  

8 ， 23 ; 參亞 ° ( 一 3^!־־

，a r f r f ? r大 能 的 、榮 美 的 （形 容 詞 ） ； 

尊 贵 的 、主 要 的 、莊 嚴 的

當 名 詞 使 用 時 ，’arfrfir和 ז 大 能 者 J 
( 士 五 13 ) 、『掌 權 的 』 （耶 卅 21 ) 相 

平 行 ；在 以 色 列 被 擄 後 ，是 指 介 於 百 夫 長  

和 官 長 之 間 的 領 袖 ，稱 爲 贵 贫 （代 下 廿 三  

20 ) 。詩 十 六 3 的 經 文 較 難 解 ’似 乎 意 指  

聖 民 。彌 赛 亞 來 臨 時 ，將 要 當 k d r f i r 來統  

管 以 色 列 （耶 卅 21 ) ，而 這 人 當 然 是 非 耶  

和 華 本 身 莫 溷 了 （赛 卅 三 21 ) 。

’ a r f r f e re i夕卜衣、衣 服 、榮 華 （名 詞 ） ； 

尊 贵 的 、莊 嚴 的 （形 容 詞 ）

名 詞 和 形 容 詞 常 交 換 使 用 （結 十  

七 ; י 23 8 亞 十 一  3 ) 。名 詞 的 意 思 是  

Γ 外 套 』 ，乍 看 令 人 驚 奇 ，但 它 是 指 價 値  

昂 贽 的 袍 子 （辔 七 21 ) 或 先 知 的 外 衣 （王 

下 二 8 ) 等 。

參 考 書 目 ：A hlstrom ，G .， “ O R ,” VT 17: 

1- 2 .

L. J .  C .

28 ,1 ו  פו ר ד א  達 利 克 這 是

個 ，由 波 斯 文 借 來 的 字 ， 可 能  

和  “ drachm a” 有 所 不

同 ，見 453c ( 另 見 K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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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9) (ahebאהב 

29 ב  ה א  愛 、喜 愛 、在 愛 哀

、可 愛 的

衍 生 詞  

2 9 a ) אדזב+  ，a h a b) 愛

29b ) א*הב+  ，dhab) 免

29c  ( 9ah& baj H：

本 動 詞 的 蕋 本 意 思 幾 乎 沒 有 什 麼 變  

化 。其 意 義 的 強 度 可 用 在 神 對 祂 子 民 無 限  

的 愛 י 也 可 用 來 表 達 好 吃 瀨 做 之 人 的 食

ο

本 字 多 以 Q a l 的 各 種 語 氣 出 現 י 也以  

N i p h a l分 詞 和 P i e l分 詞 出 現 。在 P i e l分  

詞 的 1 6 次 出 現 中 ，並 非 加 強 用 法 ，通常  

指 於 法 不 容 的 『愛 人 』 。先 知 耶 利 米 （廿 

二 ; י 22 20 卅 14 ) 、以 西 結 （十 六 36 ; 
廿 三 5 等 ） 、何 西 阿 （二 5 〜 1 3  ) 均 用 本  

字 論 及 以 色 列 民 的 行 淫 。撒 迦 利 亞 則 在 假  

設 的 彌 赛 亞 經 文 中 用 本 字 ， 這־1 是 我 在 蜆  

友 家 中 所 受 的 傷 』 （十 三 6 ) 。

，δ Λ έδ常 用 來 描 寫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愛 。父 

親 對 兒 子 的 愛 ，如 亞 伯 拉 罕 與 以 撒 （創 廿  

二 2 ) ，以 色 列 和 約 瑟 （創 卅 七 3 ) 。一  

個 奴 僕 可 能 愛 他 的 主 人 י 並 且 期 望 把 自 己  

的 一 生 都 歸 給 主 人 （出 廿 一  5 ) 。 『愛人  

如 己 j  ( 利 十 九 18 ) 也 是 本 字 。憐 愛 寄 居  

的 ，是 對 神 信 心 的 表 現 （申 十 19 ) 。參孫  

多 次 吿 訴 大 利 拉 ，他 愛 她 （士 十 四 16 : 十  

六 1 5 ) 。路 得 愛 她 的 婆 婆 拿 俄 米 （得  

四 1 5 ) ，以 利 加 拿 愛 他 的 妻 子 哈 拿 （撒上  

一  5 י ( 利 百 加 愛 他 的 兒 子 雅 各 （創 廿 五  

28 ) 。希 蘭 愛 大 衛 י 表 明 了 國 與 國 間 的 友  

誼 ，也 代 表 兩 國 的 和 平 共 處 （王 上 五 1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沒 有 一 處 曾 提 及 兒 女 對  

父 母 的 愛 י 兒 女 卻 要 尊 敬 、敬 畏 、順 從 父  

·f̂ · 〇
人 所 愛 的 可 以 是 抽 象 或 具 體 的 事 物 。 

以 撒 愛 喫 野 味 （創 廿 七 4 ) ; 人 們 愛 胥 油  

( 箴 廿 一  17 ) 、銀 子 （傅 五 1 0 〔 H 9 〕 ） 

和 賄 賂 （赛一  23 ) 。詩 人 愛 神 的 命 令 （詩  

—— 九 47 ) 、律 法 （9 7 節 ） 、法 度 （119 
節 ）和 訓 詞 （ 1 5 9 節 ）。世 人 能 愛 惡 （詩  

五 二 3 〔 H 5 〕 ） ，或 死 亡 （箴 八 36 ) 、 

虛 妄 （詩 四 2 〔 H 3 〕 ） 、咒 调 （詩 一 〇 九  

17 ) ，或 假 誓 （亞 八 17 ) 。而 他 們 也 能 好  

善 （摩 五 1 5 ) ，喜 愛 誠 實 與 和 平 （亞 

八 19 ) 、救 恩 （詩 四 十 1 6 〔 H 1 7 〕 ）和

。(智 慈 （箴 廿 九 3 
神 命 令 人 愛 祂 （申 六 5 ) ，詩 旃 中 也 

有 順 服 道 命 令 的 見 證 （詩 —— 六 1 ; 一四 

五 20 ) 。相 對 地 ，神 愛 人 ，尤 其 是 祂 的 百 

( 2 姓 以 色 列 （申 四 37 ; 赛 四 三 4  ; 瑪一 

主 也 愛 其 他 琪 物 ，如 錫 安 的 門 （詩 八 七。 

2)、仁 義 公 平 （詩 卅 三 5 ) 、聖 殿 （瑪二 

11 )。少 數 地 方 本 字 後 面 連 接 不 定 詞 。百 

( 姓 受 咒 詛 ，因 他 們 喜 愛 妄 行 （耶 十 四 10 
貪 睡 （赛 五 六 10 ) 。偶 而 本 字 本 身 是 一、 

個 不 定 詞 ，如 褥 廿 二 5 ; 赛 五 六 6 。它 至 

少 有 一 次 以 動 名 詞 出 現 ，『喜 愛 有 時』（

。( 傅 三 8 
分 詞 通 常 譯 作 朋 友 。代 下 廿 7 稱亞伯 

拉 罕 爲 神 的 朋 友 。而 P i e l的 分 詞 則 在 譯 爲 

愛 人 時 ，通 常 帶 有 賣 淫 的 弦 外 之 意 （何二 

3 3 ， 36 9 M 2 〕 ··結 十 六 5 י ，7 ，1 0〔 H 7 
; 19 37 ;耶 廿 二  2 0 ， 22 ; 卅  14 ; 哀 一〜

亞 十 三 6 等）。

愛 情 、可 愛 的 、親 愛 的  

何 八  9 在  Berkeley 譯 爲  love-g ifts。 

箴 五 1 9 在 J B 譯 爲 f a i r。本 字 僅 出 現 在 

這 二 處 ，並 且 都 是 複 數 。箴 言 是 好 的 含 義 

，「可 愛 的 鹿 』 ，但 何 西 阿 則 是 負 面 意 思

僱 買 的 愛 人 J。־指 י1

，d h a b  愛

箴 七 1 8 在 J B 譯 爲 d e lig h t。本 字 在 

羞 恥 J、־״何 九 1 0 是 指 所 愛 的 對 象 ，與 

『巴 力 』平 行 。是 不 定 詞 的 附 屬 形 。此字 

僅 再 出 現 在 箴 七 1 8 ，，5Λ α6也 帶 有 不 法 之

愛 的 含 義 在 內。

，ah&b& 免

本 陰 性 名 詞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與 其 他 字 根

意 思 是 愛。י相 同 的 同 源 字 相 同 

名 詞 描 寫 丈 夫 對 妻 子 的 愛 ，如 

雅 各 愛 拉 結 （創 廿 九 20 ) 。神 愛 祂 的 百 姓 

以 色 列 ，也 是 用 本 字 （申 七 8 ; 代 下 二 11 
Η  1 0 〕等 ）° 約 傘 單 愛 （ ) 大 衛〕 

。( (撒 上 十 八 3 ; 廿 17 ; 參 撒 下 一 26 
常 常 出 現 在 智 慧 文 學 裏 ，少數 

幾 次 在 晚 期 的 先 知 書 中 。箴 言 用 本 字 最 抽 

象 的 槪 念 ，如 Γ 愛 能 遮 掩 一 切 過 錯 J ( 十 

Γ 喫 素 菜 ，彼 此 相 愛 J ( 十 五 Π ; 12 ) י 
參 傅 九 1 ， 6 ) 。很 自 然 的 ，雅 歌 裏 本 字 出 

現 最 多 。愛 在 許 多 熟 悉 的 經 文 裏 都 一 再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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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ל  ה א  C a h a l)  I

現 。 r 以 愛 爲 旗 在 我 以 上 j  ( 二 4 ) ;
Γ 因 我 思 愛 成 病 j  ( 二 5 ; 五 8 )  ; Γ愛 

情 如 死 之 堅 強 j  ( 八 6 ) ; 『愛 情 ，衆 水  

不 能 息 滅 j  ( 八 7 ) 。

在 先 知 逬 衷 ，著 名 的 經 文 有 ：「我以  

永 遠 的 愛 ，愛 你 』 （耶州 一־  3 ) ·· Γ我用  

慈 繩 愛 索 牽 引 他 們 J ( 何 一- ־1  4 ) ; 『 … 
…耶 和 華 已 指 示 你 何 爲 善 …… 只 要 你 行 公  

義 י 好 憐 憫 …… 」 （彌 六 8 ) ，若 直 譯 是  

ז  慈悲的愛  J ( ’ah&bat hesed  ) 。

參 考 窨  目 ：A udet，Jean-P au l， “ Love and 
M arriage in the Old T estam ent，” Scripture 
10: 65—83· M cC arthy ， D ennis J , ， 44N otes 
on the Love o f  G od  in D euteronom y and 
the Father-Son R elationship  Between 
Y ahw eh and  Israel,” CBQ  27: 144 —47· 
M cK ay，J. W ·， “ M a n ’s Love for G o d  in 
D euteronom y and the Fathers/T eacher-

籲

Son/Pupil R elationship ，” VT 22: 426—35· 
M oran ， W illiam L.， “ The A ncient N ear 
Eastern B ackground o f  the Love o f  the 
G o d  in D euteronom y ，” In terp  19: 399 — 
411. Torrance. T, F ., 4*The D octrine o f 
G race in the Old T es ta m en t/״ S JT  1: 55  ־־
65· T D N T，I，p p .2 1 - 3 5 ;  IX ，pp· 124—27, 
154—59· T D O T，I，pp. 99—117· T H A T , I， 
pp. 6 0 7 2 .־־ 

R . L . A .

3 0 〈，δ Α ά Λ )哎 呀 、唉 大 部 分 譯 本  

^ 爲 “ o h” （ JB י  珥 一  15 ) ，也 有 譯  

爲 “ Ο” （ N E B ， 耶 四 10 ) ， 以 及  

“ O h n o ” （ N A B ，結四  14 )

本 感 嘆 詞 在 希 伯 來 文 和 英 文 中 ，是 非  

常 普 遍 的 。譯 成 唉 實 際 上 是 音 譯 。大 部 分  

地 方 是 和 Γ 主 神 』連 用 （害 七 7 ; 士 六 22 
; 耶一  6 ; 四 10 : 十 四 13 ; 卅 二 17 ; 結  

四 14 ; 九 i־ ; 8  13 ; 其 他 出 處 是 士 十

一  35 ; 王下三  10 ; 六  5 ， 15 ; 辑一  15 ) 
參 考 書 目 ：T H A T，I，p, 73.

R . L . A .

הי 31 א  哪 裏 （何 十 三 1 0 ，14 )

^הל 32 I 支 搭 帳 棚 衍 生 自 名 詞

的動詞

母 系 名 詞

3 2 a א א  ה  帳 棚 、居 處

衍 生 詞

3 2 b  广，〇站极） 阿 荷 拉

32c 1 ה־9יאסל  ( ，ohSlibQ) 阿荷

利 巴

本 動 詞 以 Q a l 出 現 （創 十 三 1 2 ， 

18 ) 和 Piel ( 赛 十 三 20  ) 。

， δ Λ Μ 住 處 、家 、會 幕 、帳 棚 （A S V  
和 R S V 類 似 ）

δΛ״ βί，陽 性 名 詞 ，出 現 3 4 0 次 ，用指  

動 物 的 皮 或 羊 的 毛 （歌 一  5 ) 、遊 牧 民 族  

( 創 四 20 ; 十 三 5 ; 十 八 10 ; 廿 五 27 
等 ） 、牧 人 （耶 六 3 ) 、婦 女 （創 卅  

一 3 3 ;  士 四 1 7 ; 參 赛 五 四 2 ) 、戰 士  

( 撒 上 十 七 5 4 ; 耶 卅 七 1 0 等 ）和 牛 群  

( 代 下 十 四 15 ) 的 居 所 。也 可 是 婚 禮 的 帳  

棚 （撒 下 十 六 22 ) 。

本 字 後 來 就 用 來 指 定 居 之 處 或 家 庭 （ 

王 上 八 66  ; 十 二 16 ; 詩 九 一  10 ; 士 十 九  

9 ) ，包 括 大 衛 的 宫 殿 （赛 十 六 5 ) —— 這  

都 是 以 色 列 人 定 居 迦 南 之 後 很 久 的 事 了 。 

，5心 / 可 象 徵 以 東 人 （詩 八 三 6 〔 Η 7 〕 ）

、基 達 （詩 一 二 〇 5 ; 歌 一  5 ) 、猶 大 （ 

耶 卅 18 ) 、古 珊 （哈 三 7 ) 和 許 多 的 族 名  

。 Γ 錫 安 百 姓 的 帳 棚 J ( 哀 二 4 ) 是 象 徵  

耶 路 撒 冷 。

會 幕 基 本 上 也 是 帳 棚 י 是 由 兩 層 布 加  

上 兩 層 皮 革 蓋 在 一 個 木 質 的 結 構 上 （出廿  

六 7 ，1 4 〜 1 5  ) ，意 思 是 Γ 會 面 的 帳 棚 נ־
( 出 卅 三 7 〜 11等 ） ，和  

約 （法 櫃 ）的 帳 幕 J ( ’δ Λ ε ί初 以 ，民  

九  15 ; 十七  7 ，8 〔 Η  2 2 ，2 3 〕 ） °

，oA SZ a,，οΛδ/ ^ a 阿 荷 拉 、阿 荷 利 巴  

以 西 結 用 這 兩 個 名 字 ，來 象 徵 撒 瑪 利  

亞 和 耶 路 撒 冷 ：阿 荷 拉 （她 的 帳 棚 ）和 阿  

荷 利 巴 （我 的 帳 棚 在 她 裏 面 ，結 廿 三 4 等 

) 。亞 何 利 亞 伯 （父 親 的 帳 棚 ，出 卅 一  6 
) 和 阿 何 利 巴 瑪 （髙 處 的 帳 棚 ，創 卅 六 2 

， 41 ) ，都 是 出 自 這 個 名 詞 。

參 考 書 目  : B en -M o rd eca i, C· A ·, T h e  
T e n t o f  M ee tin g  ( E x  33，7 - 11 ) ，” J Q R  
30: 399 —401· C liffo rd，R· J ”  “ T h e  T e n t 
o f  E l a n d  th e  Is rae lite  T e n t o f  M ee ti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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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 ל ה א  ( ya h a l)  I I

CBQ 33: 221—27。G uillebaud，M . L，G ” 
44The Tent over the T abernacle, EQ  31; 

90—96· H a ran，M enahem , “The N ature  
o f  the O hel m o ’edh in Pentateuchal 
Sources，” JSS 5: 50—65· M orgenstern， 
Ju lian ， “The A rk, the E phod ， and  the 
T en t，’， H U C A  17: 153 —265; 18: 1 - 5 2  · 
 ， “The T ent o f  M eeting,” JA O S 38: 
1 2 5 -3 9 ·  T D O T，I，pp· 118 —29■

J .  P .  L.

3 3 * 0 ， ) ל  ה א AaZ> I I 清 楚 、照 明 曾出現
一 次 （ H iphil ) 在 伯 廿 五 5

3 4 ל  ה א  I I I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34a 麓蒼油

ה ^ הלי א  見  32c

רון 35 ה א  亞 儉 摩 西 的 哥 哥 ，

i 利 未 人 ，第一位大祭司

聖 經 說 他 是 暗 蘭 的 兒 子 （ 代 上  

六 3 ) 。因 爲 摩 西 向 神 埋 怨 說 他 自 己 是 拙  

口 笨 舌 的 ，因 此 亞 倫 成 爲 摩 西 的 代 言 人  

( 出 四 1 0 〜 14 ) 。

亞 倫 娶 了 亞 米 傘 達 的 女 兒 、拿 順 的 妹  

妹 以 利 沙 巴 爲 妻 （出 六 23 ) ，共 生 下 四 個  

兒 子 ：拿 答 、亞 比 戶 、以 利 亞 撒 、以 他  

瑪 。頭 兩 個 兒 子 因 爲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獻 上  

凡 火 』 י 以 至 死 在 會 縣 附 近 （利 十 1〜 2  ; 
民 三 4 ) 。剩 下 的 兩 個 兒 子 在 父 親 手 下 當  

祭 司 ，直 到 亞 倫 死 後 ，以 利 亞 撒 成 爲 大 祭  

司 （民 廿 26 ) 。

當 以 色 列 人 與 亞 瑪 力 人 爭 戰 時 ，亞 倫  

與 戶 珥 扶 著 摩 西 的 手 （出 十 七 1 2 ) 。

根 據 出 卅 章 ，亞 倫 的 職 货 包 括 每 天 燒  

馨 香 料 作 的 香 （7 節 ） 、黄 昏 時 點 燈 （ 8 
節 ）和 每 年 行 臜 罪 之 禮 （1 0 節 ） 。利 十 六  

章 提 到 更 多 的 赍 任 。當 他 進 入 聖 所 時 י 要 

帶 一 隻 公 牛 犢 爲 贖 罪 祭 （3 節 ） 。他 穿 上  

細 麻 布 聖 內 袍 י 細 麻 布 褲 子 י 腰 束 細 麻 布  

帶 子 ，頭 戴 細 麻 布 冠 冕 （4 節 ）。還 有 許  

多 赏 際 的 工 作 程 序 ，都 記 載 在 此 筇 節 衷 。

亞 倫 在 造 金 牛 牺 的 取 件 上 犯 罪 （出卅  

二 35 ) 。他 回 答 摩 西 時 ，推 諉 罪 名 說  י
『我 把 金 環 扔 在 火 中 ，道 牛 愤 便 出 來 了  J 
( 出 卅 二 24 ) 。

亞 倫 1 2 3 歲 時 י 死 在 曠 野 飄 流 的 旅 程  

中 （民 卅 三 39 ) 。摩 西 和 以 利 亞 撒 在 何 珥  

山 י 目 擊 亞 倫 死 在 山 頂 （民 廿 2 5 〜 2 9  ) 。

他 的 名 字 僅 有 幾 次 出 現 在 歷 史 楙 一 י  

次 在 先 知 璐 （彌 六 4 ) ，詩 籂 中 出 現 八 次  

י 煅 有 名 的 是 詩 一 三 三 1〜2 ( 參 出 卅 25 
， 30 ) :

猗 哪 ！弟 兄 和 睦 同 居 ，是 何 等 的 善 ，

何 等 的 美 。道 好 比 那 资 重 的 油 ，澆 在

亞 倫 的 頭 上 ，流 到 鬍 聚 ，又 流 到 他 衣

襟 。

當 然 ，是 油 而 不 是 鬍 鬚 流 到 衣 服 的 下 擺 （參 

N IV  ) °
新 約 路 加 福 音 記 載 以 利 沙 伯 是 亞 倫 的  

後 裔 （一  5 ) 。司 提 反 在 徒 七 4 0 ，也 說 到  

亞 倫 所 犯 的 大 罪 ，是 替 人 民 造 了 金 牛 犢 。 

其 他 談 到 亞 倫 的 經 文 有 ：來 五 4 : 七 11 ; 
九 4 。這 卷 窗 強 調 基 僧 無 與 倫 比 的 卓 越 性  

י 超 過 宗 敎 的 制 度 和 舊 約 的 人 物 （天 使 、 

摩 西 、祭 司 等 ） ，甚 督 也 超 越 亞 倫 。耶穌  

是 神 的 兒 子 ，祂 被 尊 稱 爲 大 祭 司 （四 14 )
י 祂 雖 然 取 了 肉 身 ，但 並 沒 有 犯 罪 י 祂 能  

體 恤 我 們 的 軟 弱 （四 15 ) 。隨 著 經 文 意 思  

的 進 展 ，作 者 指 出 י 基 督 是 照 麥 基 洗 德 的  

等 次 ，先 存 於 亞 倫 的 祭 司 等 次 （七 11 ) 。 

作 者 在 第 九 章 中 י 強 調 基 督 工 作 的 獨 特 性  

和 工 作 永 遠 的 果 效 ，『但 現 在 基 督 已 經 來  

到 ，作 了 將 來 美 事 的 大 祭 司 ，經 過 那 更 大  

更 全 備 的 帳 縣 ，不 是 人 手 所 造 ，也 不 是 屬  

乎 這 世 界 的 י 並 且 不 用 山 羊 和 牛 愤 的 血 ， 

乃 用 自 己 的 血 י 只 一 次 進 入 聖 所 ，成 了 永  

遠 贖 罪 的 事 』 （11〜 1 2 節 ）。

R . L . A .

36 או   若 、或 、是 否 、否 則 、也 、

和 、然 後

烏 加 列 文 是 w，亞״ 喀 得 文 是 3 。

本 連 接 詞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共 出 現  

幾 乎 3 0 0 次 。有 四 分 之 三 是 在 五 經 衷 ’特  

別 是 用 在 立 法 的 條 文 中 。通 常 是 在 一 些 有  

選 擇 彈 性 的 情 況 中 使 用 ，或 一 般 通 則 的 例  

外 。利 十 三 4 7 〜 4 9  0 י， 用了  1 0次 之 多 。

R . L . A .

או  見  40a

37 ב  א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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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 d) ד ו 3 א 8

广 3 6 ) 交 鬼 的 （K J V 和 +37 אוכa
A SV )

許 多 現 代 的 譯 本 譯 爲 『靈 媒 』 、鬼魂 

意 思 是 鬼 、死 人 的 靈 、巫 術 師 、行 妖 術י 
者 。·伯 卅 二 1 9 另 有 Γ皮 袋 J ( NEB: bell-
O W S  ) 之 意。

H o fT n e r列 出 的 同 源 語 系 有 ··蘇 美 文 的 

&a b (  · ί ά / ) ，赫 語 的 a -c j-b i，烏 加 列 文 的 4 

亞 述 文 Mw ( 見 參 考 扭 目）。י 
，3 6 和 常 同 時 出 現 （利 十 九 

，31 ;廿 6 ， 27 ; 申 十 八 11 ; 撒 上 廿 八 3 
; 9 ;王 下 廿 一  6 ; 廿 三 24  ; 代 下 卅 三 6 

赛 八 19 ; 十 九 3 ) 。前 者 是 指 女 性 ’她能 

行 多 種 邪 術 ，後 者 指 的 是 男 性 ，具 有 相 同 

的 法 力 。_ν/ΛΤ‘ό/2?是 從 Γ 知 道 J ( )

的 字 根 衍 變 而 來。 

神 的 百 姓 被 禁 止 去 接 觸 逭 些 神 秘 的 事 

(利 十 九 31 ) 。事 苡 上 ，行 這 些 琪 的 人’
。( 他 們 的 刑 罰 就 是 被 石 頭 打 死 （利 廿 27 

36 —字 包 括 一 切 類 似 的 可 憎 行 爲’，י當 然 

如 申 十 八 10〜 1 1 中 所 提 的 。這 些 全 部 都 

與 玄 秘 扯 上 關 係 。人 類 都 渴 望 知 道 未 來、 

因 此 人 們 從 星 雲 的 形 成 ，或י明 曰 與 永 恆 

，）〔2 6 察 看 犧 牲 的 肝 （結廿一  2 1 ，〔 Η

或 從 交 鬼 的 方 式 中 得 知。 

’3 6—字 很 明 顯 的 是 指 交 鬼 的 人 ’撒上 

廿 八 章 曾 生 動 的 描 述 交 鬼 的 過 程 。隱 多 珥 

3 6。掃 羅 曾 在 國 內 ，不容״著 名 的 女 巫 是 個 

他 也 從 未 求 問 過י有 交 鬼 的 和 行 巫 術 的 人 

他 們 。所 以 他 才 改 了 裝 ，求 這 女 巫 爲 他 從 

死 人 中 召 撒 母 耳 上 來 ，而 她 成 功 了 。撒 母 

耳 因 爲 受 搅 擾 而 抱 怨 ，但 他 吿 訴 掃 羅 ，耶 

和 華 已 經 離 開 他 ，並 且 他 的 衆 子 明 曰 將 會

死 亡。

對 這 件 银 的 一 種 解 釋 是 ：神 因 爲 人 的 

所 以 才 容 許 曾 被 禁 止 的 交 鬼 行 爲 發י軟 弱 

很 有 行 巫 術 的 能 力，י生 。可 能 這 名 女 巫 

以 致 被 大 衆 認 可 ，她 以 前 所 行 的 並 不 是 虛 

魔 鬼 的 伎 倆 辑 贲 地 威 脅י假 。顯 而 易 見 地 

了 神 百 姓 的 信 心 。另 一 方 面 ，這 次 的 會 面 

可 能 是 一 個 從 神 而 來 且 是 人 淸 醒 時 蒞 見י 
的 異 象 ，雖 然 撒 母 耳 對 掃 羅 傅 達 神 的 審 判 

但 他 並 非 皞 是 從 死 人 中 被 召 上 來 ，因爲י
這 個 女 巫 自 己 也 很 驚 訝。

並且י『以 赛 亞 鄙 夷 這 些 『行 妖 術 者 

說，ז…… 他 們 其 實 只 是 腹 語 的 發 聲 而 已 

，就 是 聲 音 緜 忸י那 些 交 鬼 的 和 行 巫 術 的

言 語 微 細 的 』 （八 19 ) 。以 赛 亞 用 兩 個 比  

喩 ，來 說 明 ’3 6 的 聲 音 ，『… … 交 鬼 者 的  

聲 音 出 於 地  低 低 微 微 出 於 塵 埃 』 （

廿 九 4  ) 。

以 利 戶 也 用 ’36 — 字 ，但 所 表 達 的 葱  

思 卻 迥 然 不 同 （伯 卅 二 19 ) 。約 伯 記 中  י
以 利 戶 用 3 6 酒״ 袋 י 來 表 達 他 發 怒 的 盛 氣  

，和 上 述 0 6 的״ 含 義 簡 直 是 南 _ 北 轍 。可能  

二 者 是 同 音 異 義 。

當 以 色 列 人 在 曠 野 飄 流 ，其 中 之 一 的  

駐 停 站 י 名 叫 『阿 伯 j  ( ) ，像是  

的 複 數 （民 廿 一  1 0 〜1 1  ; 卅 三 4 3〜4 4 )
。它 可 以 譯 爲 ז 水 袋 之 處 』 ，或 類 似 的 譯  

詞 ，至 少 比 行־״ 妖 術 者 』更 爲 恰 當 。

關 於 其 他 占 卜 者 的 字 詞 有 ：

9ashshap, hariom , y id d ctbriit kashap, nahashy 
qasam  °
參 考 會 目 ：G aster，M ·， “ D ivination 
(Je w ish  ) ，” in Encyclopedia o f  Religion 

and  E thics，IV，Scribners， 1955- H offner， 
H arry , J r·， “ Second M illennium  A nte- 
cedents to  the H ebrew  ’o b ，” JB L 86: 385 
—401· L ust，J·， “ O n W izards and Pro■ 
phets ，” Supp VT 26: 133 —42. M ontague， 
Sum m ers， The H is to ry  o f  W itchcraft, 
U niversity B ooks，1956· R ab in，C haim， 

H ittite  W ords in H ehrew ,” O r 32: 113 — 
39· T D O T，I，pp· 130—33·

R . L . A .

ל3או ׳( ，βδα(； 見  835g

38 ד  או  广 切 心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8 a ד  או  广 公 心 燃 燒 中 的 木 柴

、火 把 （摩 四 11 ; 亞 三 2 ; 赛 

七 4 )
38b ^广，3 אודדד1  幻 因 爲  

38c ד1  י א  苦 惱 、災 難

38d ד1  א  ( ，i d ) 誤

，3 r f a 因  之 故 、因 此  的 亊 、因爲

本 陰 性 名 詞 只 出 現 在 複 數 （ 或  

，̂ /以 ） ，並 且 總 是 前 面 帶 著 介 系 詞  

爲 了 』 （除 了 撒 下 十 三 1 6 , 這 衷 可 能 是  

，W 不 規 則 的 拼 字 ）。本 字 的 其 他 出 處 有 創  

廿 一 · י 25 11  ·廿 六 32 · ·出 十 八 8 ; 民 十  

二 1 ; 十 三 24  ; 逬 十 四 6 ; 士 六 7 ; 耶三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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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 k) ה ו 3 א 9

，紉 災 難 、毁 滅 、滅 亡 、災 害 、苦 惱 、 

報 仇 、困 難 、不 幸 、恐 怖 、危 難

只 有 一 次 在 結 卅 五 5 ，其 餘 2 2 次 都  

在 詩 歌 經 文 中 出 現 。例 如 申 卅 二 י 35 即是  

在 摩 西 之 歌 中 · 而 撒 下 廿 二 1 9 乃 是 詩 十  

八 1 8〔 Η  1 9〕詩 人 所 指 的 處 境 。

遭 災 的 日 子 之 含 義 佔 了 這 字 三 分 之 一  

的 出 處 。其 與 申 卅 二 3 5 的 『要 臨 到 的 J 
( 公/W^ ) 、伯 廿 一  3 0 的 『發 怒 的 日 子  

j  ( 加 5 / ^ ) 、耶 四 六 2 1 的 『追 討 的 時  

候 j  ( ) 互 爲 平 行 。注 意 結 州 ־
五 5 的 遭 災 的 時 候 和 「罪 孽 到 了 盡 頭 的 時  

候 J ( 扣 ( ־5 窓 思 平 行 。俄 1 3 節中

遭 災 的 日 子 共 出 —三 次 。

伯 卅 一  23 ; 卅 12 ; 詩 十 八 18 ( 與撒  

下 廿 二 1 9 平 行 ） י 是 指 義 人 的 遭 難 另 外  

也 指 惡 人 或 國 家 罹 至 災 殃 而 言 。箴一  2 6〜 

27 ; 六 1 5 是 爲 前 者 ，耶 四 八 16 ; 四 

九 3 2 則 指 後 者 。

本 字 和 蘇 美 文 的 借 用 語 ד ״ א ^ / )  ) 的 

意 思 不 同 。 意 爲 『雲 耪 』或 ז 大 水 』

( 見 下 列 ）。

， M  雲 霧 （K J V 、A S V 、 RSV ) 、 霧 氣  

( Berkley Version ) 、 大 水 （J B 、 NEB 
) 、泉 源 （ N A B )

這 些 是 創 二 6 中 本 字 的 各 種 翻 譯 。伯  

卅 六 2 7 中 本 字 大 部 分 譯 爲 『雲 霧 』 。

根 據 上 述 二 處 經 文 的 上 下 文 和 同 語 族  

亞 喀 得 文 的 e d ii，蘇 美 文 的 Α .ϋ έ .  A 得  

知 ，本 字 的 意 思 應 不 只 是 『霧 氣 』 、「雲 

賴 j 而 已 。早 期 的 譯 者 未 能 使 用 楔 形 文 字  

來 幫 助 他 們 解 決 這 些 棘 手 字 的 精 確 意 義 。 

L X X 在 創 世 記 猜 它 是 πηγή ( 水 泉 ）一  

字 ，而 在 約 伯 記 則 猜 它 是 νεφέλη ( 雲 

霧 ）。亞 喀 得 文 的 ，是 指 一 年 一 度 巴  

比 倫 境 內 幼 發 拉 底 河 的 氾 濫 ，也 指 灌 溉 。 

假 使 伊 甸 園 是 靠 洪 水 和 灌 溉 來 滋 潤 而 不 是  

靠 雨 水 ，則 它 的 地 點 當 是 類 似 米 所 波 大 米  

南 部 ，不 常 下 雨 的 地 區 。此 伊 甸 樂 園 地 點  

的 說 法 ，表 示 它 不 是 分 佈 在 全 地 ，而 專 指  

伊 甸 鄰 近 的 區 域 。

約 伯 記 的 經 文 對 氣 象 學 有 相 當 豐 富 的  

描 繪 。但 雲 霧 或 許 不 是 唯 一 的 翻 譯 י 若 作  

小 溪 則 較 爲 恰 當 。

參 考 檐 1 目 ：H arris，R. L aird ， “ The M ist, 
the C anopy, and the Rivers o f  E den ，” 
JE T S 11: 177-79■ Saebo, W ayne, “ Die

hebraischer N om ina ’ed und  ’ed ，” Studia 
Theologia 24: 13041 T ·־־  H A T , I,
pp. 122—24. Speiser，E· A·, 44Έ ϋ  in the
story  o f  C reation״ O rien ta l a n d  B ib lica l 
S tud ies, C o llected  W ritingsy U niv o f  Phila. 
Press，1967, pp· 23 — 34·

R . L . A .

3 9 ה  ו א  广切幻 I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3 9 a י  א  厂 幻 I 海 岸 、緣岸

4 0  !9) ף  א awdi) I I  ^  ^  ^  ^  ^

望 、妄 想 、熱 切 等 待 、希 望 、切 

望 、需 要 、贪 慾 、想要

衍生詞 

4 0 a י1  א  ( , aw) 愁望 

4 0 b ת1  ן א  ( ，aww& ) 愁望 

4 0 c  、辦 （m a ’&way) 愁雙 

4 0 d ה+  ו א ת  ( ta ’&wa) 慾望

通 常 本 動 詞 的 主 詞 是 nepe.y/2，意 思 有  

Γ 自 己 j 、『魂 J 、 慾־״ 望 J ( 5卩申十二 

20 ; 十 四 26 ; 撒 上 二 16 ; 王 上 ־1  -一  37 ； 
伯 廿 三 13 ; 赛 廿 六 9 ) 。有 時 候 ，受 詞 是  

『肉 J ( 申 十 二 20 ) 、 Γ 果 子 J ( 彌 七 1 
) 或 Γ 美 食 、美 味 J ( 箴 廿 三 ( י 6 3 。也  

可 能 是 Γ 禍 』本 身 （箴廿一  10 ) 或 『作王  

j  ( 撒 下 三 21 ; 王 上 一- ־1  37 ) 。偶 而 受  

詞 也 是 不 特 定 的 。根 據 民 ־1  ̂ 一  4 ，百 姓 「 

大 起 貪 慾 的 心 』 。其 他 的 例 子 可 見 於 箴 廿  

一  2 6 和 傅 六 2 。

十 誡 的 最 後 一 條 誡 命 說 Γ不 可 貪 圖 人  

的 房 屋 』 （申 五 2 1 〔 Η  1 8 〕 ）。上 半 句 的  

r 不 可 貪 戀 人 的 妻 子 』 （申 五 2 1 8 )  ’希  

伯 來 動 詞 是 是 唯 一 在 出 埃 及 記  

平 行 經 文 中 用 的 動 _ 。

本 字 共 出 現 2 7 次 ，只 有 四 次 在 先 知  

褥 褒 。或 許 最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經 文 是 摩  

五 1 8 ， ־1 想望耶和華日子來到的■ !。

民州 四־ 1 0 ，本 字 的 動 詞 意 義 有 點 特 殊  

( 或 是 另 一 個 動 詞 ，但 拼 法 相 同 ） 。 那 裏  

作 p o in t o u t ( K JV י (  許 多 現 代 譯 本 作  

Γ 劃 一 條 線 J 作 邊 界 。可 能 本 字 是 從 /δννό 

的 H ip h i l『作 記 號 』衍 變 而 來 °

渴 想

蔵州 4 是״—*  ，au >唯一 出״ 處 （和 合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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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譯 出 ） 。本 字 可 能 是 陰 性 名 詞 ，au，u^ 的 

陽 性 縮 寫 י 均 意 爲 想 望 。因 爲 它 以 附 脯 形  

( construct ) 出 現 故 併 作 ’5h，（畏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 Q ere” ） 。

愁 望 、願 意 、心 願

本 陰 性 名 詞 出 現 在 申 十 二 1 5 ，2 0 〜 2 1  
; 十 八 6 ; 撒 上 廿 三 20 ; 耶 二 24 ; 何 十  

1 0 。’a w ^ a 每 次 都 以 附 厕 形 （ c o n s tru c t ) 
伴 隨 ( 魂 / ׳ 心 ）出 現 —— 何 十 10 
除 外 。

ία ’S m jS愁 望 、貪 婆 、渴 想

和 上 述 的 名 詞 一*樣 י 是 由 ’u7׳i ( ’mv 
和 · a u n M )的 字 根 而 來 ，都 是 指 對 好 與 壞  

的 東 西 之 渴 望 。

民 3 ־־{ 5〜3 4 和州 三־ 16〜 1 7 圾 י
本 字 的 陰 性 名 詞 和 另 一 名 詞 構 成 曠 野 飄 流  

時 的 一 個 站 名 ， ( 基 博 羅  

哈 他 瓦 ，『貪 慾 之 墓 J ) 。但 在 創 四 九 26 
的 意 思 卻 是 邊 界 ，可 能 是 從 字 根 指  

示 J 而 來 י 故 有 不 同 意 義 י 也 可 能 是  

從 ’δη，ά II ־״ ―個 標 誌 』的 名 詞 衍 變 而 來 ， 

所 以 是 邊 界 之 意 。

R · L . Α■

ה* 41 או  i n  記 號 、標 结 、 以

標 德 來 描 述 通 常 只 以 H ith p a e l出 

現 （民 卅 四 10 )

衍 生 詞

4 1 a ת+  או  f ’s y 記 號 、標 語 、標  

準 、神 碛 、奇 碛 式 的 記 號 、燈  

明 、警 戒  9

9ot
普 遍 的 意 思 是 記 號 ，包 括 英 文 及  

希 臘 文 的 窓 義 。在 行 軍 上 也 指 邊  

界 上 之 標 誌 י 民 二 2 以 之 爲 各 族 間 之 分  

野 。對 挪 亞 來 說 ，虹 成 爲 立 約 的 記 號 （創  

九  12〜 1 3 ， 17 )
首 次 出 現 在 創 一  1 4。天 上 的 光  

體 ，乃 是 劃 分 季 節 的 記 號 。耶 十 2 也有相  

同 的 意 思 。

2 .  根 據 創 四 15，神 給 該 隱 立 一 個 記 號 ， 

不 過 逭 記 號 的 意 義 爲 何 ，卻 不 得 而 知 。

3 .  第 三 個 意 思 是 記 載 在 創 九 12〜 1 3 , 
1 7。彩 虹 是 神 與 人 立 約 的 記 號 。在 創 十 七

1 1 ，割 禮 也 是 立 約 的 證 據 。而 出 卅 一  13 
和 結 廿 י 12 安 息 日 也 是 記 號 。基 督 徒 認 爲  

道 儀 式 爲 內 在 恩 典 的 一 項 外 在 記 號 。

4 .  大 約 有 8 0 次 之 多 ，’3/ 的意思是神

碛 。發 生 在 埃 及 的 天 災 ，皆 稱 爲 神 碛 。在  

下 面 所 列 的 經 文 裒 常 י 與 神 踉 一 起

出 現 ，意 思 是 「奇 事 j  : 出 七 3 ; 申 四 34 
; 六 22 ; 七 19 ; 廿 六 8 ; 尼 九 10 ; 赛廿

3 等 。本 字 也 出 現 在 以 赛 亞 對 亞 哈 斯 的 偉  

大 預 言 與 （赛 七 1 1 ，1 4 ) 。日 影 在 皇 宮 與  

後 退 了 十 度 ，作 爲 希 西 家 病 癒 的 兆 頭 （王  

下 廿 9 ; 赛 卅 八 7 ) 。神 也 藉 著 火 燒 盡 了 基  

甸 的 祭 物 ，而 給 他 一 個 讼 據 （士 六 17 ) 。

5 .  ’δΖ —字 有 時 也 作 表 徵 。例 如 民 十 七  

1 0 C H 2 5 〕 ，亞 倫 開 花 的 杖 成 爲 背 逆 者 的  

管 吿 。相 同 的 用 法 在 密 四 6 · 留 在 約 但 河  

的 石 頭 ；及 民 十 六 3 8 〔 Η  17: 3 〕 ，犯 罪 之  

人 用 過 的 香 爐 。而 在 埃 及 所 立 的 一 根 柱 ， 

也 要 成 爲 見 撥 （赛 十 九 20 ) 。

6 .  根 據 申 十 三 I f f .，作 夢 的 或 先 知 ， 

無 論 眞 假 י 均 會 行 出 神 碛 。耶 四 四 2 9 指 

出 耶 利 米 所 蒈 吿 的 懲 罰 之 應 驗 乃 是 一 個 眞  

的 豫 兆 ；赛 四 四 י 25 以 赛 亞 則 提 及 說 假  

話 人 的 兆 頭 j 。

當 然 ，這 些 分 類 是 人 爲 的 而 且 彼 此 重  

® 。因 此 在 希 伯 來 文 只 用 一 個 字 ，’δ ζ就涵  

蓋 所 有 層 面 的 意 思 。記 號 這 字 代 表 不 尋 常  

事 件 的 本 身 ，或 指 出 這 記 號 背 後 的 歷 史 背  

景 ，例 如 約 但 河 的 石 頭 （書 四 6 ) ，亦可  

向 前 指 向 未 來 之 應 許 י 如 無 蒺 藜 的 國 度  

( 賽 五 五 13 ) 。

參 考 書 目 ：K night，H aro ld ， “The Old 
T estam ent C onception  o f  M irac le /' SJT 
5: 355 —61· P ritchard ， Jam es B·， “ M otifs 
o f  O ld T estam ent M iracles，” C rozer  
Q uarterly R .־־־ 97109 :27  ichardson, TW B, 
p, 152. R ob inson，H . W·， “T he N ature- 
M iracles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JTS 45: 
1 - 1 2 .  T D N T , VII, pp. 20929 T ,־־  H A T , I, 
pp. 91 — 94.

R . L . A

42 אוי   槁 哉 區״ ！ ！ 完  了 ！慘

啦 ！

本 字 乃 是 擬 聲 法 的 驚 嘆 詞 י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2 2 次 ，通 常 後 面 接 著 介 詞 t o 和 第  

一 人 稱 代 名 詞 （我 或 我 們 ） ，表 示 失 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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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緖 ，赛 六 5 是 個 很 好 的 例 子 Γ י 禍 哉 1 
我 滅 亡 了  J 。若 與 第 二 或 第 三 代 名 詞 連  

用 י 則 表 示 對 另 一 方 的 威 脅 或 痛 膘 י 民廿  

一 Γ י 29  摩 押 阿 ，你 有 摘 了  J 。

也 許 英 文 常 用 字 Oy ! 乃 由 希 伯 來 文 的  

音 譯 ，經 Y id d is h 輾 轉 而 來 （編 按 ： 

Y id d is h 是 中 世 紀 猶 太 人 所 講 的 家 鄕 方  

言 ）。

參考艺?目 ：W anke，G unther, ” und א  הרי 
ZA W  78: 2 1 5 -1 8 .

R . L . A .

ה 43 או  i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3 a אי   H 狐 狼  

4 3 b ה；אי   ( * a y y a ) 鼠 、驚

9) ל  ד א e w ii) י אלילי  見
44a, b

44 ל  אי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4 a א  ד א  广’知 抑 愚 笨 人  

44b 愚 אללי־!־  昧 人 （亞

־ן -一 1 5 )
44c ת+  ל או  愚 昧 人 、

愚 笨

，& ί ζ 愚 笨 的 、愚 笨 人

本 字 出 現 2 6 次 י 其 中 2 0 次 皆 作 愚  

笨 人 。

可 能 從 W k / 「愚 笨 的 』衍 變  

而 來 י 但 也 有 可 能 是 從 阿 拉 伯 語 文 ״ 厚־  

的 j 而 來 י 有 『厚 腦 筋 』 、 ז 笨 人 J 之  

意 。

N I V 在 箴 一 7 愚 妄 人 其 附 註 說 ，

『希 伯 來 字 ’2 « ;« 在 箴 言 與 意 指 愚 妄 人 ， 

也 在 其 他 舊 約 經 文 裏 出 現 י 意 思 是 道 德 上  

有 所 缺 欠 的 人 j 。這 樣 的 人 缺 乏 常 識 ，往  

往 是 敗 壞 的 。，g w ii所 指 的 愚 人 ，在 程 度 上  

略 遞 但 卻 比 爲 高 。另外疏目  

裏 還 有 一 個 字 / ^ 表 達 更 強 烈 的 語 氣 ，通  

常 譯 成 嘲־״ 諷 者 J 。 不 僅 是 因 自 我 的  

選 擇 而 成 爲 " W /，他 也 是 粗 慢 無 禮 。

— 出 口 ，就 顯 明 他 是 個 愚 笨 人 。 

若 他 聰 明 點 ，就 少 開 尊 口 爲 妙 （箴 十  

七 י ( 28 而 偏 偏 他 又 口 無 遮 攔 י 說 話 不 經  

大 腦 ，所 以 速 致 敗 壞 （箴 十 14 ) 。聰 明 人  

遠 離 分 爭 ，愚 妄 人 都 愛 爭 鬧 （箴 廿 3 ) 。 

愚 妄 人 的 惱 怒 立 時 顯 露 ，通 達 人 能 忍 辱 藏

羞 （箴 十 二 16 ) 。愚 妄 人 的 人 際 關 係 不 平  

衡 。敎 導 智 慧 的 老 師 指 出 ，儘 管 石 頭 和 沙  

土 都 很 重 ，愚 妄 人 的 惱 怒 更 叫 人 無 法 承  

受 。

, 鉍 《 主 要 指 道 徳 上 的 堕 落 或 驕 傲 ，這  

樣 的 罪 並 不 是 腦 筋 的 愚 昧 。愚 妄 人 輕 視 智  

慈 ，對 訓 誨 也 沒 有 耐 心 。不 敬 畏 神 的 人 就  

是 愚 妄 人 י 且 無 法 得 到 智 慧 ，也 無 法 從 神  

的 訓 誨 得 到 好 處 （箴 一  7 )  ; 「心 中 智 慧  

的 ，必 受 命 令 。口 裏 愚 妄 的 ，必 致 傾 倒 j 
( 箴 十 8 ) ; 愚 妄 人 態 度 蛰 橫 ，因 爲 他 認  

爲 問 題 的 所 有 答 案 都 在 他 那 裏 了 。 『愚妄  

人 所 行 的 י 在 自 己 眼 中 看 爲 正 直 ，惟 智 慧  

人 肯 聽 人 的 勸 敎 』 （箴 十 二 15 ״1 ; ( 愚妄  

人 藐 視 父 親 的 管 敎 ，領 受 责 備 的 ，得 著 見  

識 j  ( 箴 十 五 5 ) 。這 樣 的 愚 妄 人 也 是 淫  

蕩 的 ，就 如 同 少 年 人 被 淫 婦 巧 言 引 誘 י 像  

牛 被 牽 往 宰 殺 之 地 （箴 七 22 ) 。

道 德 上 的 顚 倒 ，從 下 面 的 經 文 可 得  

知 。 『愚 妄 人 犯 罪 ，以 爲 戲 耍 j  ( 箴 十 四  

9 ) 。 「罪 』這 字 也 有 贖 愆 祭 的 意 思 （利

五 ） 。所 以 ，愚 妄 人 嘲 諷 及 篾 視 他 犯 罪 應  

獻 上 的 賠 償 （N I V ，嘲 笑 爲 罪 作 補 償  י
m ock a t m aking am ends for sin ) 0 他輕視  

他 對 周 圍 人 群 的 责 任 。但 正 直 人 （或 智 慧  

人 ）卻 擁 有 聲 望 ，並 深 獲 衆 人 喜 愛 。

箴 廿 七 2 2 ，『你 雖 用 杵 י 將 愚 妄 人 與  

打 碎 的 麥 子 一 同 捣 在 臼 中 י 他 的 愚 妄 還 是  

離 不 了 他 』 。

在 北 國 可 見 的 悲 慘 景 況 ，是 先 知 何 西  

阿 被 百 姓 譏 笑 爲 Γ 愚 昧 』 （ 何 九 7 )
。百 姓 忘 了 神 的 律 法 （何 四 6 ) ，並 且 看  

律 法 與 他 們 自 身 毫 無 關 涉 （何 八 1 2 ) 。他  

們 剛 愎 的 認 爲 י 先 知 的 敎 導 與 他 們 的 世 界  

觀 大 爲 迥 異 。其 實 經 由 他 們 扭 曲 的 判 斷 ， 

就 顯 出 他 們 是 愚 妄 人 。本 字 的 形 容 詞 與 名  

詞 一 樣 具 道 德 上 的 虧 欠 。眞 正 的 悲 劇 ，乃 

在 於 這 樣 的 愚 頑 而 使 得 他 們 終 究 無 法 認 識  

識 神 （耶 四 22 ) 。

9iwwelet
出 現 1 2 次 ，每 次 都 與 —起 ’表  

達 了 重 複 的 意 思 。箴 十 三 1 6 ז， 愚 昧 人 張  

揚 自 己 的 愚 昧 J ; 箴 十 四 8 愚־״， 昧 人 的  

愚 妄 ，乃 是 詭 詐 』 。因 此 ，一 砰 人 之 所 以  

被 稱 爲 愚 昧 人 ，乃 是 因 他 自 己 的 愚 妄  

( ，―心 ^  ) ， 愚 妄 似 乎 是 恐 昧 人 （ 

" · im/־״  ) 的 標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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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9) ל  ו א w l)  I I

但 愚 昧 人 在 道 徳 上 的 缺 失 י 也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輕 易 發 怒 的 י 行 鹖 愚 妄 』 ，且  

很 可 能 以 後 又 後 悔 （箴 十 四 1 7 ) ; 『性情  

暴 躁 的 י 大 顯 愚 妄 J ，而 引 人 注 意 （箴十  

四 29 ) ; —個 愚 妄 人 ，固 執 己 見 ； ז 人的  

愚 昧 י 傾 敗 他 的 道 י 他 的 心 也 抱 怨 耶 和  

華 J ( 箴 十 九 3 י ( 他 的 行 爲 是 他 自 己 的  

錯 י 不 是 神 的 錯 。管 敎 對 一 個 小 孩 子 來  

說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因 爲 小 孩 子 的 天 性 中  

有 愚 昧 。箴 廿 二 1 5 ，『愚 蒙 迷 住 孩 童 的  

心 ，用 管 敎 的 杖 ，可 以 遠 遠 趕 除 J 。這 樣  

的 管 敎 是 必 須 牢 記 在 心 的 ，否 則 恐 蒙 會 帶  

來 道 德 上 的 敗 壞 ，而 導 致 遠 離 神 。箴 言 多  

次 提 到 管 敎 的 必 須 性 （十 三 24 ; 廿 三 13 
〜 1 4 ; 廿 九 1 5 ) ，但 要 有 同 情 心 和 關 懷 來  

調 和 （一  8 〜 9  ) 。脾 氣 急 燥 之 人 的 愚 行 和  

不 輕 易 發 怒 之 人 的 聰 明 （ ) 恰 成 對 比  

( 箴 十 四 29 ) 。一 個 人 行 得 正 直 ，是 因 他  

有 聰 明 ，這 樣 的 道 路 與 愚 昧 人 在 愚 行 中 行  

樂 形 成 鮮 明 的 對 比 。

’如 依 愚 昧 的

僅 一 次 出 現 在 亞 ^ 一־־  1 5 ，描 述 一 個 愚  

昧 的 牧 人 ，不 盡 忠 職 守 而 罔 顧 他 的 百 姓 。 

參 考 書 目 ：D onald，T revor, “ The Seman- 
tic Field o f  T o lly in Proverbs, Job ״ , 
Psalms, and  Ecclesiastes,״  V T 13: 285־־ 
92· G reenstone， Ju lius， P roverbs， Jew 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50. H arris, R. 
Laird , “ Proverbs ，” in W BC. K idner， 
D erek, Proverbs, In ter-V arsity , 1964, pp. 
39—41· W alker, W. L ·， “ F olly ，” in 
ISB E，I I，pp. 1124—5· T D O T，I，pp· 137 — 
39· T H A T，I，pp· 77 — 78·

L. G.

45 ל  או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5 a  1 ל  身אי 艘 、肚 腹 （詩  

七 三 4 )
4 5 b ל  או  广，&〇  I I 大 官 、贵 族  

( 王 下 廿 四 15 )
45c  +9) ^ם  או ϊίΙαΎη) I
4 5 d א  י א  ( ，a y i l a )  1 公 斗

45e ל+  אי  广，卻 叩 I I 門 楣 、門 柱

4 5 f א  י א  I I I  领 袖 、族 長

45g א  י א  厂 叩 吣 I V 瑪 耨 香 樹

、橡 樹 （ T e re b in th  )

4 5 h  广 祝 幻 罵 耨 香 樹 、橡 樹

ו1 451 ו ל א  駡 耨 香 樹 、橡

樹

45 j tD ^K  門廊

4 5 k ”ל   （’ayySZ) 雄 度  

451 + ?*ה；אי  ( ，a y y A l& ) 母 版

廊 、應

( A SV: porch; RSV: po rch，hall, vesti 
- b u l e )有 時 候 等 同 ，έ /a m 。主要出現在歹丨』 

王 紀 上 和 以 西 結 窗 י 乃 是 聖 殿 或 宮 殿 的 一  

部 分 。有 時 明 顯 是 指 圍 繞 的 迴 廊 或 大 門 入  

口 處 י 因 爲 它 可 能 有 窗 櫺 （結 四 一  26 ) ， 

這 廊 的 作 法 與 宮 殿 相 仿 （王 上 七 8 ) 。

聖 殿 邀 建 時 י 廊 的 位 歷 所 在 成 了 問  

題 ，至 今 仍 不 能 肯 定 得 知 。在 舊 有 的 觀 念  

斑 ，聖 殿 像 會 幕 一 樣 有 兩 個 房 間 ，聖 所 和  

至 聖 所 ，其 外 則 有 一 廊 。但 今 日 大 多 數 人  

的 看 法 認 爲 ，聖 殿 有 三 個 房 間 ，就 像 已 被  

發 現 的 敍 利 亞 神 廟 。W . F. A lb r ig h t認爲在  

廊 外 有 兩 根 石 柱 ，是 在 整 個 建 築 物 外 面 的  

( A rchaeo logy a n d  the Religion o f  Israel、 
Johns H opkins Press， 1946， 頁  143 — 
48 ) 。許 多 最 近 的 硏 究 報 吿 ，是 假 設 建 築  

物 的 前 面 有 半 廊 或 寬 廣 的 前 庭 。這 兩 面 的  

牆 都 有 窗 戶 （雖 然 結 四 一  2 6 可 能 是 指 廊  

上 面 的 大 廳 前 臃 的 窗 子 ） 。無 論 如 何 ，這 

迴 廊 是 延 著 屋 頂 開 展 י 而 由 兩 面 的 牆 支  

撺 ，且 前 面 有 兩 根 柱 子 。這 樣 的 設 計 ，給  

予 人 富 麗 堂 皇 的 外 觀 ，也 類 似 米 吉 多 或 其  

他 地 方 皇 宮 的 樣 式 （D . U ssishkin ， “ K ing 
S o lom ons’s Palaces，” BA 36 : 85 —89 ) °

廊 子 的 髙 度 並 非 一 百 二 十 肘 （代 下 三  

K י 4 JV  ) ，而 是 二 十 肘 （ L X X  ) 。可能是  

因 Γ 肘 』，m / : 的 子 音 顚 倒 了 ，而 被 讓 成  

Γ 百 j  m V !所 致 。

廊 或 廳 在 所 羅 門 所 建 壯 麗 的 聖 殿 和 結  

四 十 〜 四 八 章 所 描 述 的 聖 殿 中 地 位 顯 著 。 

它 從 不 與 其 他 建 築 物 連 用 。根 據 王 上 六 3 

，所 羅 門 建 造 殿 前 的 廊 子 ，長 二 十 肘 ，寬  

十 肘 ，與 殿 的 寬 窄 一 樣 ，這 廊 子 與 會 幕 結  

梆 的 聖 所 、至 聖 所 並 列 ，成 爲 第 三 部 分 。 

在 廊 前 頭 立 有 兩 根 柱 子 ，雅 斤 和 波 阿 斯 （ 

王 上 七 21 ) 。A r a d 的 挖 掘 家 認 爲 他 們 所  

發 現 的 正 是 聖 所 前 廊 的 逍 跡 。獻 燔 祭 的 壇  

正 築 於 前 廊 前 方 （代 下 八 12 ) ; 廊 與 壇 這  

樣 的 排 列 亦 出 現 在 代 下 十 五 8 ; 參 太 廿 三  

3 5 。結 八 1 6 ，有 惡 人 竟 ז 在 耶 和 華 的 殿 門  

口 ，廊 子 和 祭 壇 中 間  背 向 耶 和 華 的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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י 面 向 東 方 י 拜 日 頭 j 。瑪 二 י 17 『孤 奉  

耶 和 華 的 祭 司 ，要 在 廊 子 和 祭 壇 中 間 哭 泣

廊 子 在 所 羅 門 雄 悔 的 聖 殿 建 築 祺 究 竟  

是 何 種 造 型 י 詳 情 不 得 而 知 。王 上 七  י 6 2
描 述 利 巴 嫩 林 宮 י 它 的 建 築 包 含 了 有 柱 子  

的 大 廳 ，長 五 十 肘 ，宽 三 十 肘 י 其 作 用 是  

利־״ 巴 嫩 林 宮 的 入 口  j 。它 的 外 面 則 另 有  

一 有 柱 子 的 廊 子 （七 6 ) 。而 『設 有 赞 座  

的 廒 j 又 被 稱 爲 Γ 密 判 廳 』 （七 7 ) 。道 

些 廊 子 或 廄 間 的 關 連 ，無 法 確 知 ，可 能 直  

通 王 宮 。第 8 節 記 敝 ，所 羅 門 爲 法 老 女 兒  

建 造 一 宮 י 作 法 與 「5?座 應 』相 仿 。

記 載 廊 子 次 數 最 多 的 ，是 在 結 四 十 〜  

四 六 章 ，先 知 以 西 結 所 述 極 難 明 白 的 聖 殿  

異 象 中 。其 中 多 處 窣 節 提 到 「逭 門 的 廊  

前 』 （結 四 十 7 〜8 1 5 , 3 9 ;י  四 四 3 ) 。 

道 些 廊 子 有 的 是 在 外 城 和 大 門 之 間 的 外  

廊 ；有 的 是 在 外 院 與 內 院 門 之 間 的 內 廊 。 

根 據 以 西 結 的 描 述 י 這 些 門 是 典 型 所 羅 門  

時 代 的 大 門 י 可 與 今 日 在 米 吉 多 、豆 瑣 '  
基 色 所 發 掘 的 出 土 物 相 比 。王 出 入 聖 殿 ， 

必 須 經 由 Γ 這 門 的 廊 』 （結 四 四 3 ; 四六  

2 ， 8 ) ° 而 結 四 十 39 Γ 在 門 廊 內 ，這 邊 有  

兩 張 桌 子 ，那 邊 有 兩 張 桌 子 ，在 其 上 可 以  

宰 殺 燔 祭 牲 ，贖 罪 祭 牲 和 賊 愆 祭 牲 』 （四 

十 3 9 ) 。此 廊 可 能 亦 爲 王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按  

著 他 的 份 喫 餅 之 處 （結 四 四 3 ) 。

在 四 十 4 8〜4 9 的 殿 前 廊 子 ，長 二 十  

肘 י 寬 一-)־ 肘 ，這 樣 的 尺 寸 和 所 羅 門 所 建  

的 聖 殿 廊 子 幾 乎 完 全 一 樣 。廊 前 還 有 立 有  

柱 子 的 台 階 （四 十 49 ) 。

至 於 以 西 結 逬 中 廊 子 的 細 節 仍 待 存  

疑 ，不 過 毫 無 疑 問 的 ，一 定 是 比 所 羅 門 時  

代 更 加 出 色 ，結 構 也 更 加 緊 密 ，並 且 和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不 一 樣 的 是 ，許 多 不 同 的 活 励  

都 在 那 衷 舉 行 。

參 考 密 目 ：V incent，L. H ·，./erw.s־a/ew  r/e / ’- 
A ncien Testam ent^ Paris: J. G י11  abalda, 
1956, p· 428· ID B，II, pp· 5 1 3 -1 4 ,  657.有  

關 以 西 結 的 聖 殿 草 圖 請 參 考 John  B. 
T aylor, ( Tyndale ) 。請 特 別 注 意

柱 子 的 可 能 位 脰 是 在 結 構 圆 正 前 方 或 是 在  

通 向 迴 廊 的 進 口 處 內 。後 者 的 位 脰 是 米 吉  

多 的 所 羅 門 宮 殿 所 採 用 的 。

通 往 院 子 的 門 廊 圖 ，請 參 W . Z/־mmer- 
li B iblische K om m en tar zu m  A . 丁” II， 
pp. 1006, 1040。

’a y “  I 公 羊

就 如 r 廊 子 j  ( ’£f/5w ) ，公 羊 一 字 極  

有 可 能 是 從 ’&/「第 一 、在 前 』衍 變 而 來 ， 

指 出 公 羊 乃 羊 群 的 領 袖 。在 聖 經 中 ，本 字  

出 現 甚 多 。公 羊 的 價 値 在 其 羊 毛 （王 下 三  

4  ) 和 佳 美 的 肉 味 （創 卅 一  38 ) 。雅 各 精  

挑 公 山 羊 和 其 他 励 物 ，送 給 以 掃 當 禮 物  

( 創 卅 二 1 4 C H 1 5 〕 ）。十 隻 母 山 羊 的 價  

値 等 於 一 隻 公 山 羊 · 這 是 養 牲 畜 的 行 情 。 

公 羊 是 爲 了 美 食 而 母 山 羊 則 爲 了 存 種 。所  

有 的 祭 牲 均 是 公 的 י 此 獻 祭 的 律 例 極 合 乎  

贸 際 的 效 用 。公 羊 及 羊 毛 包 括 在 摩 押 王 進  

贡 給 亞 哈 王 （王 下 三 4 ) י  以 及 亞 拉 伯 人  

送 給 約 沙 法 的 禮 物 之 中 （代 下 十 七 1 1 ) 。 

出 產 公 羊 有 名 的 地 方 是 巴 珊 （Bashar! ) 和  

尼 拜 約 （ N ebaio th  ) ，後 者 可 能 是 翕 巴 提  

亞 （ N abatea  ) 的 讀 音 ，儘 管 語 音 學 上 還 得  

處 理 / 和 / 的 問 題 。出 廿 五 5 ，染 紅 的 公  

羊 皮 是 用 5|5稷 蓋 會 縣 的 主 要 物 品 。

公 羊 也 常 作 爲 祭 物 ，神 和 亞 伯 拉 罕 立  

約 時 י 公 羊 是 被 宰 殺 的 動 物 之 一 （創 十 五  

9 ) 。摩 利 亞 山 上 י 兩 角 扣 在 稠 密 小 樹 中 的  

公 羊 י 作 爲 替 代 以 撒 的 祭 物 （創 廿 二 13 )
。亞 倫 和 他 兒 子 供 祭 司 的 職 分 時 ，當 行 之  

禮 是 獻 上 公 羊 爲 祭 （出 廿 九 ( י 22 1 。會 

蘇 中 的 祭 壇 建 立 後 ，在 塘 前 所 獻 之 禮 中 亦  

有 公 羊 （民 七 15, 2 1 等 ） 。結 四 三 2 3 ， 

2 5 所 行 新 璁 的 獻 祭 禮 儀 ，也 是 以 公 羊 作 祭  

牲 。

一 年 之 中 許 多 的 獻 祭 ，都 用 得 上 公 羊  

。但 躕 愆 祭 卻 只 獻 一 隻 公 羊 （利 五 1 5 f .; 
十 九 2 1 〜 2 2  ) ，稱 爲 Γ 贖 罪 的 公 羊 ) ־1 民  

五 8 ) 。通 常 公 羊 在 燔 祭 中 與 公 牛 和 羊 羔  

並 列 。獻 祭 次 序 是 公 牛 犢 —— 公 綿 羊  
公 羊 羔 （民 廿 八 11 ; 代 上 廿 九 21 ) 。作  

爲 燔 祭 的 公 羊 י 也 需 配 合 調 油 的 細 麵 十 分  

之 二 伊 法 ，比 公 牛 十 分 之 三 伊 法 少 ’但 比  

公 羊 羔 十 分 之 一 伊 法 要 多 。並 且 是 要 在 每  

月 朔 （民 廿 八 11〜 1 4 ) 、逾 越 節 （民 廿 八  

1 9 〜 2 0  ) 、五 旬 節 （利 廿 三 18 ) 和贖罪曰  

( 利 十 六 3 ， 5 ) 行 獻 祭 之 禮 。公 羊 也 可 獻  

爲 平 安 祭 牲 （利 九 4Γ ) 。傘 細 耳 人 滿 了 離  

俗 的 願 י 需 獻 上 一 隻 公 綿 羊 作 爲 平 安 祭 （ 

民六  1 4 ，1 7 ， 19 ) 。

有 些 提 到 公 羊 的 經 文 譴 貴 人 想 靠 許 多  

獻 祭 來 取 悅 神 （撒 上 十 五 22 ; 赛 一  11 ; 
彌 六 7 ) 。逭 些 寒 節 ，一 方 面 顯 出 了 公 羊  

在 獻 祭 上 所 扮 演 的 重 要 角 色 י 它 也 指 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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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祭 者 心 態 的 邀 要 。

但 八 萆 י 公 綿 羊 象 徴 瑪 代 和 波 斯 王 。 

結 卅 四 1 7 ，公 綿 羊 與 公 山 羊 象 徴 著 以 色 列  

中 有 錢 有 勢 之 聚 。道 些 肥 壯 的 羊 י 用 角 牴  

觸 瘦 弱 的 羊 群 （2 〖 節 ）。但 至 終 神 要 親 自  

執 行 獻 祭 禮 ，祂 要 消 滅 這 些 又 肥 又 壯 的  

羊 。

， ayiZ I I 門 楣 、門柱

王 上 六 3 1 出 現 一 次 י 結 四 十 〜 四 一  

章 出 現 2 1 次 。根 據 王 上 所 載 的 門 柱 是 五  

邊 形 י 位 於 聖 所 的 進 口 。結 四 十 3 1 ，『柱 

上 有 雕 刻 的 棕 樹 』 。並 且 是 和 聖 殿 的 門 、 

殿 前 的 廊 子 連 結 一 起 的 。從 A lbrigh t，d r -  
chaeology o f  Palestine, Pelican^ 1961 
, 頁 125— 2 6 ，王 國 的 圆 片 可 得 知 全 貌 。

’a y i /  I I I 族 長 、領 袖

許 多 權 威 琪 家 認 爲 ’a y i n i l 是  

和 ’吵 /7 I 『公 羊 J 不 一 樣 的 字 （ BDB ) ; 
但 是 有 些 人 則 認 爲 ，是 吵׳ / 7 的 一 部 分  

( KB ) 。本 字 只 出 現 五 次 。第 一 次 是 在 出  

十 五 1 5 的 英 雄 י 經 文 中 以 「以 東 的 族  

長 j 與 「摩 押 的 英 雄 J 平 行 。句 中 的 複 數  

形 式 ，表 示 本 字 並 非 君 王 的 專 用 詞 。

在 以 西 結 逬 中 י 公 羊 具 象 徵 意 義 （見 

，吵 י ( 71; 與 面 有 三 個 例 子 都 是 隱 喩 用 法 。 

結 十 七 1 3 ，有 勢 力 的 人 是 指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由 耶 路 撒 冷 擄 去 巴 比 倫 的 君 王 和 首 領 。平 

行 經 文 出 現 在 王 下 廿 四 י 15 在 這 章 節 褒 ，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是 έ״ /έ  ( Q ere י (  而 其 未 修  

正 之 寫 法 則 是 ％ 汾 （K e t h ib ) ，可 能 保 留  

原 字 根 W 的 子 音 （見 ’吵 //1  ) 。 『國中  

的 大 官 （領 袖 ） j 就 是 與 約 雅 斤 王 、王  

母 、后 妃 、太 監 ，一 起 從 耶 路 撒 冷 被 擄 到  

巴 比 倫 去 的 人 。

單 數 出 現 在 結 卅 一  1 1 ，『列 國 中 大 有  

成 勢 的 人 』是 指 將 要 消 滅 亞 述 的 權 勢 的 巴  

比 倫 王 。關 於 結 卅 二 2 1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見  

解 ，許 多 抄 本 是 έ״ / έ 而 不 是 7 / έ 。如 果 前  

者 的 說 法 是 對 的 י 則 是 指 那 些 曾 是 大 能 领  

袖 的 人 י 他 們 現 已 下 到 陰 間 。

， ayW I V 爲 将 香 樹 、橡 樹

可 能 是 從 \ / 「在 前 、顯 著 』而 來 （見 

’吵 们 ） 。創 十 四 י 6 『巴 蘭 的 橡 樹 J ( 伊  

勒 巴 蘭 音 譯 ）可 能 是 個 重 要 的 路 標 י 因爲  

它 的 體 積 大 （參 創 十 二 6 的 摩 利 橡 樹 ） 。

一 些 學 者 認 爲 是 指 一 棵 大 樹 ，而非特 

定 的 種 類 。笟 耨 香 樹 最 大 可 長 成 卅 呎。 

本 字 和 7 /5 關 係 密 切 ，這 是 另 一 個 表 

兩 字 幾2〜30 י 9 示 篤 耨 香 樹 的 字 ，在 赛 一 

乎 可 互 換 ，現 代 翻 譯 或 譯 成 「橡 樹 j 或

『第 耨 香 樹 J。

在 五 次 出 現 中 ，在 以 赛 亞 搜 裹 是 最 重 

要 的 筇 節 。根 據 赛 一  2 9 ，錫 安 必 因 所 喜 愛 

的 橡 樹 抱 愧 。這 章 節 可 經 由 赛 五 七 5 得到

慾 火 攻 心 j.........註 解 ，『你 們 在 橡 樹 中 間

大 樹 形 成 的 樹 蔭 使 其14 י〜。根 據 何 四 13 
成 爲 人 們 所 喜 歡 的 「髙 處 』 ，即 拜 外 邦 偶

像 的 地 方。

但 在 赛 六 一  3 的 隱 喩 用 法 ，則 稱 錫 安 

信 苡 的 人 爲 『公 義 的 （橡 ）樹 』 ，是 『耶

爲 抵 擋 邪 惡。י『和 華 所 栽 的 

結 卅 一  1 4 的 那 些 髙 大 、自 傲 、象徵 

亞 述 和 埃 及 的 樹 ，都 被 神 所 推 倒 ，這 裏 可

能 也 是 指

罵 耨 香 樹 、橡 樹  

這 種 樹 的 確 贲 命 名 至 今 仍 有 爭 論 。大  

部 分 的 版 本 都 是 譯 橡 樹 。這 樹 在 聖 經 中 不  

常 出 現 ，有 六 次 在 歷 史 性 的 經 文 中 提 到： 

雅 各 埋 藏 神 像 的 地 方 （創 卅 五 4 ) ; 天 使 

向 基 甸 顯 現 之 處 （士 六 1 1 ， 19 ) ; 大衛會 

戰 歌 利 亞 的 山 谷 （撒 上 十 七 2 ， 19 ) ; 押 

(沙 龍 頭 髮 被 糾 住 的 大 橡 樹 （撒 下 十 八 9 
( 不 知 名 神 人 休 息 的 橡 樹 （王 上 十 三 14; 

掃 羅 屍 骨 埋 葬 處 （代 上 十 12 ) 。用來象; 
徵 審 判 （赛 一  30 ; 六 13 ) ，以 色 人 則 在 

茂 密 的 橡 樹 下 拜 偶 像 （結 六 13 ; 何 四 13

( °

棚 7 1 罵 耨 香 樹 、 橡 樹 （K J V 誤 譯 爲’

plain )
本 字 通 常 和 7 /0 意 思 一 樣 。在 亞 伯 拉 

罕 的 行 程 斑 ，常 以 橡 樹 作 爲 路 途 的 指 標（

( 創 十 二 6 ; 十 三 18 ; 十 四 13 ; 十 八 1 

有 一 處 經 文 特 別 指 出 摩 利 橡 樹 的 位 歷’。

1 -一־是 靠 近 以 巴 路 山 和 莶 利 心 山 之 間 （申  

30 )。士  九  3 7 ， R SV  作  d ivining oak ’ 
而  A S V  照  K JV 作  the oak  o f  M eone- 

n im 。上 述 經 文 可 顯 示 ，這 橡 樹 一 定 是 遠 近 

以 致 都 能 代 表 特 定 的 場 所。י馳 名

，S t e m 門廊 

很 可 能 和 ’吵 /7 1 1 的 意 思 相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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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Z5m出 現 1 6 次 ，均 出 現 在 結 四 十 16 
〜 3 6 י  並 且 都 是 複 數 。本 字 總 是 和 守 衛 房  

或 聖 殿 門 內 牆 柱 相 連 使 用 （ 16 2 1 ， 2 9  ，י 
33 36 節י  ）。它 們 顯 然 是 整 條 通 道 兩 側 的  

週 邊 建 築 י 或 是 門 盡 頭 處 加 寬 的 區 域 。參 

考 窗 目 的 作 者 對 這 些 通 道 的 輪 廊 作 了 一 些  

建 議 。

母 虎 、離 虎

本 字 是 雄 鹿 J 的 陰 性 名 詞 ， 

在 烏 加 列 文 獻 中 亦 有 此 字 （> / / ) 。在 詩 體  

的 經 文 中 י 本 字 出 現 1 1 次 י 三 次 是 提 及  

母 鹿 的 生 產 。詩 廿 九 9 ，『耶 和 華 的 聲 音  

j 像 雷 ® ，驚 励 母 鹿 落 胎 （參 伯 卅 九 1 
) ° 雖 然  D ahood  ( 見  A B， I，頁  

179 ) 不 同 意 R. L ow th ( 1815 ) 的 古 老 說  

法 ，但 仍 引 用 他 的 觀 點 。道 說 法 聲 稱  

如 （母 鹿 的 複 數 ）應 是 7 / 5 / 或 ，έ/以 「橡  

樹 』 ，並 且 翻 譯 這 文 句 爲 使־״ 橡 樹 塒 腰 』

。因 爲 暴 風 的 聲 音 造 成 母 鹿 落 胎 是 極 難 解  

釋 的 情 況 ，而 且 若 要 與 下 文 「樹 木 也 脫 落  

淨 光 』平 行 ，作 『橡 樹 』比 較 合 適 （ NIV  
) 。耶 十 四 5 ，「田 野 的 母 鹿 ，生 下 小 鹿  

，就 撇 棄 ，因 爲 無 草 J ，顯 然 是 不 尋 常 的  

事 ，因 爲 鹿 的 天 性 是 情 深 義 重 的 ，正 如 箴  

五 1 9 所 描 寫 的 。

另 些 經 文 提 到 母 鹿 的 蹄 非 常 平 穩 ’能  

行 在 髙 處 。詩 人 感 到 髙 興 י 因 爲 神 使 他 的  

腳 如 母 鹿 的 蹄 ，能 在 爭 戰 中 逃 避 危 險 （詩  

十 八 3 3 〔H 3 4 〕= 撒 下 廿 二 3 4 ) 。哈 巴 谷  

用 同 樣 的 方 式 描 述 在 神 賜 的 安 穩 中 歡 欣 （ 

哈 三 19 ) 。雅 各 祝 福 拿 弗 他 利 時 ，預 言 說  

他 Γ 是 被 釋 放 的 母 鹿 J ( 創 四 九 21 ) ，是  

如 此 的 自 由 和 平 穩 。這 樣 的 經 文 也 應 驗 在  

士 四 6 ; 五 1 8 ，戰 勝 了 西 西 拉 的 事 件 與 。

歌 二 7 ; 三 5 中 ，兩 次 提 到 『耶 路 撒  

冷 的 衆 女 子 阿 ，我 指 著 羚 羊 ，或 田 野 的 母  

鹿 起 誓 』 ，很 可 能 這 樣 的 句 子 是 發 誓 用 的  

雙 關 語 ，就 像 稱 呼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1和 『 

神 J 一 樣 。羚 羊 的 讀 音 和 萬 眾 （，6 5 7 /  ) 
相 同 ，而 母 鹿 （’aj/Z3Z ) 則 和 神 ’έ/δ/ z im 非  

常 相 近 。

詩 廿 二 篛 開 頭 的 『用 早 赓 的 鹿 』可 能  

是 指 使 用 的 調 子 。

參 考 會 目 ：Howie, C arl G o rd o n ， “The 
E ast G ate  o f  Ezekiels Tem ple Enclosure 
and the Solom onic G atew ay o f  M egiddo, 
.esp. p. 16 ,־־־ BASOR 117: 1319 ״

H. W.

46 לי  אי  也 許 、或 者

本 副 詞 通 常 用 於 個 人 或 國 家 危 急 之 時  

。撒 拉 極 度 希 望 亞 伯 蘭 和 夏 甲 同 房 ，她說  

『或 者 我 可 以 因 她 得 孩 子 』 （創 十 六  

2 ) 。巴 勒 期 盼 透 過 巴 蘭 咒 詛 以 色 列 人 （民 

廿 二 6 ， 11 ) 。雅 各 害 怕 欺 騙 以 撒 的 事 東  

窗 窜 發 （創 廿 七 12 ) 。約 伯 爲 兒 子 獻 祭 ， 

因 爲 他 恐 怕 兒 子 犯 了 罪 ，心 中 棄 掉 神 （伯  

 ( צ 。 也 可 表 示 嘲 諷 的 意 味 （赛四  

七  12 ; 王 上 十 八  27 ) 。

H, W.

ם”א  广，版 饥 ， 1 見 45c

4 7 ם》או   ( ， a te m j  π 但 是 、不 過 、然而

這 個 強 烈 表 達 相 反 語 氣 的 字 在 約 伯 記  

出 現 了  1 0 次 ，在 那 裏 撒 但 辯 稱 神 應 該 試  

驗 約 伯 （一  11 ; 二 5 ) ; 約 伯 和 他 的 朋 友  

們 也 用 本 字 來 表 達 不 同 的 意 見 （五 8 ; 十  

一  5 ; 十 三 3 ) 。神 的 主 權 也 透 過 本 字 加  

以 表 達 （創 四 八 19 ; 出 九 16 ) 。過 去 和  

現 在 的 對 比 ，也 由 本 字 強 烈 的 語 氣 表 露 出  

來 （創 廿 八 19 ; 王 上 廿 23 ) 。

48 ן  או  ( ，祕7^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8a  19) awאן.ו  en)
4 8 b +ם ד א ת  勞 苦 、操

勞 ·

，5 卿 7 1 煩 惱 、悲 哀 、偶 像 、奸 惡 、罪 

孽 、虛 空

本 字 最 主 要 的 意 思 有 兩 方 面 ：一 是 因  

處 危 困 而 生 惡 念 ，一 是 強 調 虛 空 而 去 拜 偶  

像 ， 共 出 現 8 5 次 。 一 個 由 相 同 字  

根 ，VW2 I I 而 出 的 名 詞 ’如 ，意 思 乃 爲 強  

壯 、財 富 J 。

本 字 根 從 不 以 動 詞 形 式 出 現 ’通 常 是  

陽 性 名 詞 ，有 時 也 當 形 容 詞 用 。

，及 扣 饥 基 本 意 思 之 一 是 悲 哀 ，如 創 卅  

五 1 8 淸 楚 描 述 的 ，拉 結 在 死 前 爲 兒 子 取  

名 爲 r 便 俄 尼 J ( 悲 哀 之 子 ） 。申 廿 六 14 

; 何 九 4 ， 表 明 和 死 有 關 的 憂 傷 。 

有 時 ，a t! ;e n 和 辛 勞 、勞 苦 ■1 (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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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 字 ）的 意 思 相 近 。伯 五 6 ; 詩 九 十 10 
和 平 行 ，皆 強 調 肉 3 י 哈一

〔1 5 體 上 的 辛 勞 。在 賽 十 1 ; 詩 七 1 4〔 Η 
參 伯 四 8 ) ， 是 ，S u je n的 結 果，) 

正 如 愁 苦 來 自 罪 孽 。 和 的  

關 係 可 由 後 者 在 詩 一 四 〇 9 〔 Η  1 0〕用指 

奸 惡 』得 到 瞭 解 。這兩個字也同־״嘴 唇 的 

4〜時 出 現 在 伯 十 五 35 : 詩 十 7 ; 卅 六 3 
隨同其他י 五 五 1 0〔 Η 1 1 〕和 賽 五 九 4;

字 י 都 帶 有 詭 詐 的 意 思 。伯 卅 六 21 
· 和 ⑶ !〗『苦 難 J 相 對 應 ，而 在 卅 四 36 

則 傅 達 了 可 導 致 悲 哀 或 反 叛 的 詭 計

或 言 論。

，0^«71所 意 味 的 欺 詐 ，多指思想或言 

； 2 如 箴 十 七 4 ; 赛 卅 二 6 ; 結 ^ - 一י語 

何 十 二 1 1〔H 1 2 〕 ；或 是 何 六 8 ( 見 

L X X ) 。從 此 觀 點 來 看 ，在 赛 六 六 3 的 

是 偶 像 的 一 個 標 誌 ，而 「伯 亞 文 J 
也可能י(B e th -av en，詭 詐 之 屋 ）一 片 語 

用 以 羞 辱 『伯 特 利 J 的 名 稱 （何 五 8 ; 十 

5 , 8;參 摩 一 5 ; 結 卅 1 7 ) 。赛 四 一 29 
而 摩 五 5 則 是 虛 空、י用 本 字 來 形 容 偶 像

不存在的意思。

箴 六 1 2 ， 18 ; 十 九 28 ; 廿 二 8 ; 赛 

惡 徒 、惡 計 、作 孽 J־״，廿 九 20 ; 亞 十 2 
這 些 字 眼 的 上 下 文 都 有 這 更 加 強  

了 上 述 所 含 意 義 的 這 種 傾 向 。也許  

办 />2的關係׳本 字 的 意 思 是 來 自 它 早 期 和 

，而 的 意 思 是 「無 有 、不 存 在 J。 

有 許 多 例 子 顯 示 各 版 本 聖 經 都 喜 歡 把 

譯 爲 罪 孽 、罪 惡 。但 有 個 有 趣 的 字 

在 約 伯 記 、詩 篇 、箴言中出現了  2 0 次： 

這 字 是 行 惡 （怎切抓）的 人 ，可能是指行巫

術 、惯 行 偶 像 敬 拜 之 人。 

本 字 對 罪 的 瞭 解 有 所 助 益 ，但却常爲 

聖 經 神 學 家 所 忽 視 。由於本字是強調虛假 

的 計 劃 與 方 式 ，以 及 犯 罪 之 後 所 帶 來 的 痛 

這字應更加値得我們深思。י苦

操勞

本 陽 性 名 詞 僅 在 結 廿 四 1 2 以複數形 

式 出 現 ，可 能 是 強 調 用 法 。但許多翻譯學 

者 尙 未 對 本 字 確 切 意 義 有 一 致 的 看 法 ，所 

以我們有  lies ( K JV  ) 、 in vain ( RSV )、 

corrosion ( N EB ) 等 不 同 譯 法。

參 考 書 目 ：G elin，A lbert， /·w "把 

Desclee，1964. G uillaum e，A ·， “T he R oot 
-64. P o ru 34: 62־־־ wn in H ebrew ,” JTS״

bean, Stefan, S in  in the O ld  Testam ent, 
Rome: H erder, 1963. Quell, G ., Sin ,
London: A dam  and  Charles Black, 1951. 
Sm ith, C. R ., The B ible D octrine o f  Sirtf 
London: E pw orth，1953■ T D O T，I，pp· 140 
T .־־־46 H A T , I, pp. 81 — 83.

G. H. L.

49 ו  או  厂 祕 勾 π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4 9 a  1371， ) (אור  力 量 、財富

本 名 詞 只 出 現 1 2 次 。在 創 四 九 3 ; 
申廿一  17 ; 伯 四 十 16 ; 詩 七 八 51 ; —〇 

五 י 36 都表達長子是父親在力童強壯時所  

生 的 。赛 四 十 2 6〜2 7 乃 表 達 耶 和 華 創 造  

的 大 能 大 力 。而 伯 十 八 12 ; 廿 10 ; 何十  

二 8 〔 H 9 〕 ，則表示肉體的力量或財富。

G. H. L.

50 ר  ?י או  阿 斐 、俄斐

創 十 2 9 ，本字是約坍第  一個兒子阿-|־

斐 的 名 字 י 本 字 也 是 以 產 金 聞 名 之 地 名 。 

在 創 十 2 8 〜 2 9  ; 代 上 一  22〜2 3 ，本字常  

和 「示 巴 j 、「哈 腓 拉 j 並 提 ，由於示  

巴 、哈 腓 拉 都 是 地 名 ，所以有些權威學者  

認 爲 ״ 阿־ 斐 』這 人 名 י 應該和地方名稱有  

些 關 聯 。但也有些學者否認有任何關係。

『俄 斐 J 第 一 次 與 大 衛 並 提 · 乃是出  

現 在 代 上 廿 九 4 , 大衛爲了所羅門建殿所  

餺 ，積 蓄 了 三 千 他 連 得 的 『俄 斐 金 』。所 

羅 門 和 推 羅 的 希 蘭 王 合 作 ，從以旬迦別製  

造 船 隻 י 渡 海 到 『俄 斐 』地 得 黃 金 （王上  

九 2 8 ) 。這船隻也從俄斐運了許多的檀香  

木 和 寶 石 回 來 （王 上 十 11 ) ; 也 從 航 海  

裏 ，裝 載 金 銀 、象 牙 、猿 猴 和 孔 雀 回 來  

( 王 上 十 22 ) 。在 2 2 節 裏 沒 有 提 到 ז 俄 

斐 j ，卻 提 到 他 施 的 船 י 而 代 下 九 2 1 顯 

示 道 些 船 隻 最 可 能 是 開 往 俄 斐 ，每三年一  

次 。王 上 廿 二 4 9 ，在 所 羅 門 之 後 י 約沙法  

也 想 製 造 船 隻 前 往 俄 斐 ，將 金 子 運 來 · 但 

船卻在以旬迦別被破壞而未成行。

關 於 俄 斐 金 的 資 料 ，可 從 考 古 學 在  

Tell Q a s i le h 出土被擄前的瓷器碎片中約略  

得 知 。其 中 有 文 字 註 載 ：Γ 給 Betho!־on 
俄 斐 金 ，三 十 舍 客 勒 《1 ( 8 ·  M aisler, 

44Tw o H ebrew  O straca from  Tell Qasile, 
” JN E S  10: 265—67 ) 。逭 個 發 現 ，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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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件 取 苡 ：至 少 在 約 沙 法 王 之 後 ，還有一  

位王曾成功地得著俄斐地的金子。

在詩歌髋經文顼 暗 示 了 俄 斐 金 的 惯 値  

。赛 十 三 י 12 俄斐金與稍金以平句行出現  

( 參 伯 廿 八 1 5 〜 1 6  ) 。詩 四 五 9 〔 Η  1 0 〕

י 王 后 身 上 佩 戴 俄 斐 金 飾 。伯 廿 二 2 4 ，只 

以俄斐一字即可使人知道是指著俄斐的贸  

金 而 言 。

俄 斐 正 確 的 地 理 位 蹬 י 究 竞 在 哪 與 ， 

仍 有 待 商 榷 。許多學者試著從俄斐地的產  

品 ，及 航 行 褥 三 年 時 間 方 面 加 以 推 測 。多 

數 人 認 爲 三 年 是 指 一 整 年 י 再加上其他二  

年 的 少 數 幾 月 י 而 非 三 整 年 。合理的可能  

地 點 是 索 馬 利 亞 （ Somali Republic ) ^在  

非 洲 的 角 落 י 曾 被 稱 爲 P i in t。俄斐地的產  

品 ，與 非 洲 所 出 產 的 一 樣 י 而希伯來文兩  

種 猴 類 名 稱 的 字 『猩 猩 、狒 拂 』 ，也與埃  

及 字 （# 和 紗 ）有 淵 源 。

但 另 外 的 說 法 ，認 爲 俄 斐 是 在 印 度 ， 

那 顼 也 有 我 們 所 說 的 東 西 ，如 果 檀 香 木  

( alm ug ) 就 是 檀 香 木 （ sandalw ood ) 的話 

י 就 更 可 能 了 。另 有 一 說 ，認爲俄斐是在  

S iip a ra，位 於 孟 買 （印 度 首 都 ）北 部 60 
哩 處 。因 早 在 紀 元 前 2 0 0 0 年 左 右 ，印度 

即 與 波 斯 谶 有 商 業 上 的 來 往 。耶柔米還曾  

把 伯 廿 八 1 6 的 「俄 斐 J 譯 爲 『印 度 J 呢 

! 此 事 苡 反 應 了耶柔米時代一般流行的看  

法 。

第 三 種 說 法 ，則 是 阿 拉 伯 西 南 海 岸 。 

創 十 2 9 的 俄 斐 是 與 示 巴 、哈 腓 拉 並 提 ， 

更 加 支 持 了 此 項 說 法 。葉 門 的 M a 4 f i r曾 

被 認 爲 就 是 俄 斐 所 在 地 。當然這項說法並  

不否認其他許多產品源始地仍是印度。 

參 考 軎 目 ：A lbrigh t， W illiam  F ·， 

ology a n d  the R elig ion o f  Israe l י Johns 
H opkins, 1953, pp. 133212 ,35־ ־ .

H. W.

ץ 51 או  急 速 、催 促 （阿拉伯文有

相同意 ^ )

本 励 詞 在 箴 言 出 現 四 次 ，都是對那想  

急 速 發 財 之 人 潑 的 冷 水 （箴 廿 八 20 ) ，或 

對 言 語 、行 励 急 躁 之 人 的 贵 備 （箴 廿 九 20 
; 十 九 2 ; 廿一  5 ) 。在 谘 十 1 3 有名的  

經 文 與 ，太陽不急速下落。

褂 十 七 1 5 ，約瑟子孫嫌以法蓮山地窄  

小 י 而 人 被 催 逼 也 是 用 本 字 （出 五 13 ; 創

十 九 1 5 ) 。

H. W.

9) צר  או dear) M  154a

52 3’) ר  以או 放 光 、照 亮 ；使 放 光 、照 

射 （H iphil ) 本 字 和 烏 加 列 文 V 「明 

5 £ 、照 明 』 ，亞 咳 得 文 wrrw「日 間 J 
意 思 相 對 應 。較 少 以 Q a l和 N iphal 
出 現 ，卻 有 4 5 次 以 H ip h i l出 現 。它 

指 陽 光 的 照 射 י 但隙喩用法更普遍

衍 生 詞  

5 2 a 广，3以 אור+  光  

52b +אורה ( , d r a j  1 i t  
52c אורה 〈 ， S ra j π 植 物 、野 藤  

僅 見 於 王 下 四 39 
52d 广 אור  公 以 火 焰  

52e 9) Hאררים־ו׳  r lm )  .%Hl

5 2 f 發 מאור+  光 體

52g מאורה ( m t9 u r a ) ( 光 ）洞

聖 經 中 光 的 槪 念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可以  

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字義或隱喩的方式來  

表 達 。光 通 常 和 生 命 、幸 福 息 息 相 關 ，這 

可 解 釋 人 常 將 神 和 光 相 連 。古代世界的人  

們 常 對 太 陽 加 以 膜 拜 ，神是光的創造者這  

角 色 就 被 強 調 。甚至有一天祂將使太陽無  

用 武 之 地 （赛 六 十 19〜2 0 ) 。

光 也 是 計 算 時 間 的 單 位 ，用以分別遊  

與 夜 （創一  5 ) 。太 陽 的 照 耀 ，代表淸晨  

( 創 四 四 3 ; 士 十 六 2 ) ，所以光也成了  

淸 彘 的 代 號 （尼 八 3 ) 。而 r 天 將 破 曉 J 
( daybreak י  天 快 亮 ）和 太 陽 升 起 （赛六  

十 1 ~ 3 ) 之 後 （士 十 九 2 6 ) 的 『天 亮 J 
( daylight ) 之 間 是 有 所 不 同 的 。摩 八 9 
提 到 將 有 黑 暗 在 白 畫 （日光中）出現作爲  

對 以 色 列 的 審 判 。

光 和 光 體 雖 有 關 連 ，但 仍 有 區 別 ’因 

爲 光 和 光 體 是 分 開 創 造 的 （創一  3 ) 。太 

陽 是 Γ 大 光 』、月 亮 是 ז 小 光 J ，一個管  

逬 ，一 個 管 夜 （創一  16 ; 詩 一 三 六 7 ) 。 

而 星 星 是 Γ 放 光 的 星 』（詩 一 四 八 3 ) 。 

每 次 談 到 太 陽 發 光 （H iphil，，加 ）或太陽的  

光 （，3r，創一  1 4 〜 16 ; 赛 卅 26 ; 六 十 19 
; 耶卅一  35 ; 結 卅 二 8 ; 詩 一 三 六 7 〜 9  

) 時 ，也 提 到 月 亮 的 光 ，或 星 星 的 光  

( T D O T，I，頁 151 ) 。這 些 天 上 的 光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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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明 了 宇 宙 創 造 者 的 奇 妙 大 工 ，並作爲季  

節 迎 行 的 計 時 器 （創一  14 ; 詩 一 〇 四 19 
; 耶卅一  35f. ) 。薇約聖經嚴禁將太陽偶  

像 化 ，以免以色列子民屈從於敬拜日頭的  

趨 向 （伯卅一  2 6 〜 2 7  ) 。以色列民出埃及  

時 י 火柱也成爲神爲他們預備夜間照明的  

光 （出 十 三 21 ; 詩 一 〇 五 39 ) 。道樣的  

神 踉 可 能 比 閃 馄 更 奇 妙 、可 畏 ；不 過 ，閃 

電 光 照 世 界 י 也 是 彰 顯 神 的 榮 耀 （詩七七  

1 8〔 Η  1 9 〕：九 七 4 ; 伯州־六 32 ) 。

人工的光包括會嵇聖所圾照明的燈台  

( 民 四 ; י 16 9 八 2 ) ，以 及 以 橄 櫳 油 燃  

著 對 平 常 百 姓 的 家 極 有 用 處 的 燈 盞 （箴十  

三 9 ) 。

’δ Γ 可以隱喩用法來形容人的面色及眼  

神 所 發 出 來 的 光 輝 。有時以字義描述人眼  

中 露 出 的 光 （詩 卅 八 1 0〔 Η  1 1 〕 י 或一較  

難 解 的 經 文 撒 上 十 四 27 ) 。但 更 多 用 『臉 

上 的 光 』來 象 徵 愉 快 、善 意 的 表 悄 （伯廿  

九 2 4 ) 。而 王 的 恩 忠 亦 輝 映 在 他 的 臉 上  

( 箴 十 六 1 5 ) 。「神 臉 上 的 亮 光 』則表明  

了 神 的 讚 赏 （詩 四 四 3 〔 Η 4 〕 ；八 九 15 
〔 Η 1 6 〕 ） °

民 六 2 5 是 有 名 的 祭 司 之 祝 福 ，勋詞  

是 H iphil י 與 上 述 之 意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願 耶 和 華 使 祂 的 臉 光 照 你 י 賜 恩 給 你 j 
。同 樣 的 章 節 出 現 在 詩 腐 中 五 次 ，祈求神  

爲 了 祂 僕 人 的 緣 故 ，賜 下 憐 憫 和 拯 救 ，『 

用 臉 光 照 我 們 J ( 詩卅一  1 6〔 Η  1 7〕 ；六 

七  1 〔 Η 2 〕 ：八 十  3, 71 9 Η 〕י  4  8 ，  י 20
〕 ；—— 九 1 3 5) 。但 以 理 爲 使 被 擄 的 百  

姓 得 以 歸 回 耶 路 撒 冷 ，在 但 九 1 7 琪有一  

段 喔 心 瀝 血 的 感 人 禱 詞 ，『我 們 的 神 阿  י
現 在 求 你 垂 聽 僕 人 的 祈 禱 懇 求 י 爲自己使  

臉 光 照 你 荒 涼 的 聖 所 』。烏加列文有平行  

的 文 句 י 『太 陽 的 光 輝 照 亮 了 我 J ，意思  

就 是 『我得了王的喜悅』。

陽 光 也 象 徵 著 生 命 J 或 「富 饒 J ， 

伯 三 1 6 的 「看 見 光 』是 指 『嬰 孩 出 生 』

י 而 詩 體 中 「生 命 的 光 j 則 代 表 了 生 命 （ 

伯 卅 三 30 ; 詩 五 六 1 3〔 Η  1 4〕）。

有 些 人 認 爲 這 樣 的 複 合 句 י 意 思 是 『 

活 人 之 地 』 י 因爲腓尼基語就是這個意思  

，而 逭 也 正 是 伯 卅 三 3 0 的 稍 確 含 義 。詩 

—— 六 9 中 的 「活 人 之 路 （原 文 作 地 ）』 

與 詩 五 六 1 3〔 Η  1 4〕互 相 平 行 ，所 以 Da- 
h o o d 建 議 其 窓 應 爲 「永 活 之 地 』（見 AB 
，P salm s，I, I I ) °

詩 卅 六 9 〔 Η 1 0〕的 光 與 『生命的源 

頭 』平 行 。但 D a h o o d 對此處的解釋提出 

他 認 爲 『爵 見 光 J 通常是指在不朽י異 議 

中 得 見 神 的 面 （詩 卅 六 9 〔 Η  1 0 〕；與四 

九 1 9〔 Η  2 0 〕反 義 ）。正 如 L X X 和 死 

海 古 卷 認 爲 狻 五 三 1 1 乃指受苦僕人在不

。(朽 中 的 看 見 （參 詩 十 七 1 5 
伯 廿 二 2 8 描 寫 順 利 亨 通 就 好 像 照 亮 

路 途 的 亮 光 。伯 卅 2 6 更把好處與光相提 

約伯所等到的卻是災י並 論 。只 是 不 幸 地 

禍 與 黑 暗 ，道 和 靡 五 1 8 描寫的耶和華的 

曰י 子 一 致 ，是 黑 喑 沒 有 光 明 。白 曰 無 光

意味著危險與災難。 

順 利 亨 通 與 生 命 當 然 和 喜 樂 相 連 ，所 

以 光 也 有 幸 福 的 意 思 。在 詩 九 七 1 1 這兩 

種 觀 念 是 並 提 的 。而 斯 八 1 6 的 榮 光 （’3ra 
)足 用 來 形 容 猶太人由被殺的諭令中解脫 

時 的 光 讶 。箴 十 五 3 0 提到使心喜樂的眼

中 之 光。

是 光 與 『訓י另 一 種 突 出 的 隞 喩 用 法 

誨 J 的 關 係 。傅 八 1 ，「…… 人的智慧使 

( 他 的 臉 發 光 』。而 父 母 的 敎 導 （箴 六 23 
和 神 的 話 ，都 是 一 個 人 腳 前 的 燈 ，引導人 

誠如詩 —— 九 1 0 5 所說י走 上 生 命 的 道 路 

的 ，『你 的 話 是 我 腳 前 的 燈 ，是我路上的 

光 』 （參 1 3 0 節 ）。詩十九篇將神的話與 

並指出耶和華的命י大 自 然 以 及 太 陽 相 較 

令 能 明 亮 人 的 眼 目 （8 節 〔 Η 9 〕）。以赛 

亞 也 常 對 以 色 列 民 提 出 挑 戰 ，要百姓行走 

在 耶 和 華 的 光 明 中 ，最可能是指要遵行耶 

: 和 華 的 律 法 ，謹 記 祂 的 敎 訓 （赛 二 3 ， 5 

參五一  4 ) 。總 而 言 之 ，黑暗和死亡相關 

，( 6 (伯 三 5 ; 十 21 ; 詩 八 八 6 ; 九一 

20 ’ 失 敗 和 苦 難 相 結 （耶 廿 八 2 ; 摩 五 18 
; 八 七־2 19 ; 州־哀 三 2 ) ，恐 昧 （伯州;
; 傅 二 13 ) 和 罪 （伯 廿 四 16 ; 詩 七 四 20 

箴 二 13 ; 耶 四 九 9 ) 相 連 ；而光則與生命 

(瑪 四 2 〔 Η 3 : 2 0 〕）、救 賊 和 順 利 亨 通 

(伯 廿 九 3 ; 赛 五 八 8 ; 詩 卅 六 1 0〔 Η 9
-------；〔智 恝 （詩 十 九 9 〔Η 8、）〔

130 ;箴 六 23 : 但 五 11 ) 和公義 י 九 105 
6 ;四 九 6 ; 五一  4f_ ; 彌 3 י〜(赛 四 二 1

七 8 ) 並 提。

般 終 是 以 神 自 己 來 與 光 相 較 ’主是我 

的 亮 光 與 拯 救 （詩 廿 七 1 ) ，雖然也是燃 

燒 的 火 ，要 趕 出 邪 惡 （赛 十 17 ) 。以赛亞 

描 述 彌 寶 亞 如 同 大 光 ，照亮坐在黑暗之中 

的 人 們 （九 2 〔 H 1 〕）。祂 將 作 外 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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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神 的 救 恩 將 及 於 地 極 （四 二 6 ，四九 

6  )  °

縱 使 舊 約 避 免 把 神 與 太 陽 同 格 化 י 但 

神 的 榮 耀 則 多 用 太 陽 來 加 以 描 繪 （結四三  

2 ) 。詩 七 六 4 〔 H 5 〕形 容 神 是 那 位 炫 眼  

的 י 祂 的 翅 膀 或 光 線 有 醫 治 之 能 （瑪 四 2 
〔Η 3 ··2 0〕）。在 將 來 極 其 喜 樂 的 世 代  

中 י 神 的 榮 耀 要 興 起 來 照 耀 我 們 （赛六十  

1〜3 ) ，那 時 是 祂 而 不 晕 太 陽 要 作 我 們 永  

遠 的 光 （赛 六 十 19〜2 0 ) 。

i l r i m 烏陵

舊 約 中 本 字 出 現 七 次 י 每 次 皆 爲 複  

數 。 iir 火״ 焰 J 是 本 字 假 設 的 單 數 ，因爲 

在 賽 五 十 11 ; 卅一  9 ; 四 四 1 6 本字都作  

『火 J 。’i i r i m 也 可 指 東 方 י 是光明之所  

( 赛 廿 四 15 ) 。烏陵和土明經常一起出現  

( 僅 二 次 例 外 ）。烏 陵 和 土 明 都 被 蹬 於 大  

祭 司 的 胸 前 的 決 斷 牌 衷 （出 廿 八 30 ; 利八 

8 ，見 י ( 大 祭 司 要 憑 烏 陵 的 判 斷  י
在耶和—面 前 爲 民 求 問 （民 廿 七 21 ) 。

雖 然 · f l r im 可 能 是 從 d״ r 『光 』 、烏 

加 列 文 V ( B D B ，頁 22 ) 衍 變 而 來 י 但 

也 可 能 是 由 ז 咒 詛 J 和 『搶 奪 J 
( K B ，頁 2 3 ) 衍 變 而 來 。在 被 擄 歸 回  

後 ，烏 陵 和 土 明 前 面 才 不 加 定 冠 詞 ，這表  

示 儘 管 K J V 用 大 寫 ，它 們 原 是 普 通 名  

詞 י 意 爲 光 明 和 完 全 J ( 見 ) ， 

誠 如 L X X 和 後 期 希 臘 文 的  

化/泛如以以’ 或 者 更 不 按 字 面 的 譯 法 ：<^/057'J 
女<37· Γ 照 明 和 厲 理 J 。

烏 陵 和 土 明 在 聖 經 中 出 現 時 י 並無特  

別 解 釋 ，僅 記 載 是 放 在 決 斷 的 胸 牌 斑 ，帶 

在 亞 倫 的 胸 前 （出 廿 八 30 ) ，有人認爲依  

此處看來 它 們 就 是 按 以 色 列 十 二 個 兒 子 的  

名 字 所 刻 的 资 石 （17〜2 1 節 ），而被瞪於  

亞 倫 胸 前 的 決 斷 牌 之 中 （2 9 節 ）。但若參  

利 八 8 , 則 似 乎 烏 陵 和 土 明 並 不 在 十 二 顆  

资 石 之 中 。約 瑟 夫 認 爲 十 二 塊 资 石 有 神 奇  

的 特 性 ，當 以 色 列 人 在 戰 場 上 得 勝 時 י 它 

們 會 閃 耀 光 芒 （ 3. 8. 9 ) 。他勒  

目 （T a l m u d )傅 統 的 說 法 是  Shekinah י
( 耶 和 華 的 顯 現 ）將 照 亮 十 二 支 派 名 字 的  

字 母 ，由 此 拼 出 特 別 的 啓 示 （ 73，a- 
b ; 雖然有五個希伯來字母未出現在十二支  

派 的 名 字 內 ）。事 實 上 ，在 撒 上 廿 八 6 提 

到 「夢 、烏 陵 和 先 知 』是神向人啓示的管  

道 ；正如夢或先知是 透 過 先 知 作 媒 介 向 祈

求 者 的 心 啓 示 ，照 樣 ，『烏 陵 』則是對個  

人 的 啓 示 ，透過以色列的聖所中大祭司穿  

著 內 有 閃 耀 石 頭 的 胸 牌 。參 申 卅 三 8 ，摩 

西 將 烏 陵 與 土 明 與 利 未 支 派 相 連 ；以及大  

衛 求 問 穿 有 以 弗 得 （，印^ ) 的 祭 司 （撒上  

廿 三 9 〜 12 ; 州8〜 7 ( ־  。

有 些 否 定 聖 經 權 威 的 批 判 學 者 認 爲 ， 

烏 陵 是 圖 像 י 就 像 是 骰 子 或 占 卜 的 圓 盤  

物 י 像 擲 銅 板 一 樣 י 丟 出 亮 面 （’心 ）就是  

「是 j ，反 之 則 是 否־״ 』（參 ID B，IV ,頁 

7 3 9 和 R S V 對 撒 上 十 四 4 1 的 修 正 ）。不 

過 土 明 （纪/« ) 並 不 是 Γ 暗 j 的 意 思 ，況且  

大 祭 司 所 得 到 的 回 答 ，也 不 僅 是־״ 或 否 j  
而 已 （士 十 八 5〜6 ; 撒 下 五 1 9 ) ，而是  

詳 細 的 解 說 （士一  1 ; 撒 上 十 22 ; 撒下五  

23 ) 。聖經中贲備外邦異敎機械式的占卜  

求 問 （何 四 12 ) ，故烏陵和土明的求問方  

式 必 與 此 習 俗 相 左 。大 衛 之 後 י 類似這樣  

的 求 問 方 式 逐 漸 消 聲 匿 跡 （可能被先知所  

取 ？ ） י 並 且 在 被 擄 時 期 ，胸前佩帶烏陵  

的 祭 司 也 不 復 可 見 （拉 二 63, 參約瑟夫對  

馬加比毀滅的說明， 3. 8, 9 ) 。

m S ’S r 燈 、照明

本 陽 性 名 詞 是 的 同 義 字 ，但僅出  

現 2 0 次 。有 幾 次 是 指 會 縣 中 點 著 的 『燈 

j  ( 出 卅 五 14 ; 利 廿 四 2 ; 民 四 9 ， 16

I 光 明 、喜樂  

本 字 乃 是 ’知 的 陰 性 名 詞 י 在舊約中  

出 現 三 次 （詩 一 三 九 12 ; 赛 廿 六 19 ; 斯 

八  16 ) °
參 考 害 目 ：L indblom，J ” “ L ot-C asting  in 
the Old T estam ent，” V T 12: 1 6 4 7 8  .־־־ 
M angan , Edw ard A·， “The U rim  and 
T hum m im ，” CBQ  1: 133 — 38· M ay，H· 
G ·， “ E phod  and A riel，” A JSL 56: 4 4 -  
69. R ichardson , TW B, p. 129. R obertson, 
E dw ard, “T he TJrim and Thum m im ; 
W hat W ere T h e y ? ” V T 14: 67 一 74· 
T D N T , IX ，pp_ 316—27· T D O T , I，pp· 
147—66. T H A T，I，pp■ 84 —90·

H. W.

ΠΪ8 r s y  見  41a 

ת* 53 או  同 意 、承 据 値 見 於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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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l

9) Hאורים  r i m )  M 52e 

׳) 54 ’ά ζ ) 那時

衍生詞

54atTK?3 以 前 、在 很 久

以 前 、自  以來

本 副 詞 出 現 1 3 0 次 י 和 烏 加 列 文 /说  

「那 時 』有 關 ，在希伯來文本字用於強調  

語 氣 ，出 現 在 許 多 虛 要 的 章 節 上 י 而通常  

是 在 詩 歌 體 裁 中 。作 時 間 副 詞 時 ，可涵括  

過 去 和 現 在 。當 過 了 紅 海 י 勝了埃及的追  

趕 後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  

歌 j  ( 出 十 五 1 ; 參民廿一  17 ) 。本字也  

成 爲 約 逬 亞 請 求 日 頭 停 住 的 引 句 （否十  

1 2 ) 。當 聖 殿 完 成 舉 行 獻 殿 典 禮 之 際 י 那 

時所羅門聚集全以色列（王 上 八 1 ) 。

’釦 也 可 用 於 未 來 式 ，费 卅 五 5 ，「那 

時 瞎 子 的 眼 必 睁 開 」 ，或 赛 六 十 5 所預先  

描 述 被 擄 歸 回 時 之 设 ，「那時你潜見就有  

光 榮 』。亞 伯 拉 罕 要 老 僕 人 起 誓 回 到 老 家  

爲 兒 子 娶 親 י 僕 人 果 若 眞 行 י 那時他所起  

的 蜇 就 與 他 無 千 （創 廿 四 41 ; 出 十 二 44 
) °

出十五章和士五章的勝利之歌，״知 都  

是 強 調 用 語 。當 勝 利 的 消 息 傅 來 י 「那時 

以 東 的 族 長 驚 惶 』 （出 十 五 1 5 ) 。而在士  

五 Π י 8 י 13 י  乃 是 用 來 描 述 迦 南 王 爭 戰  

的 結 果 。

那 時 也 可 表 達 邏 輯 上 的 因 果 關 係 。假  

如 以 色 列 人 遵 守 安 息 日 ，那時他們就能以  

耶 和 華 爲 樂 （赛 五 八 14 ) 。大 衛 也 宣 稱 ，

「我 若 不 是 喜 愛 你 的 律 法 ) י 那 時 ）早就  

在 苦 難 中 滅 絕 了 』（詩 —— 九 92 ; 參王下  

十 三 19 ) 。

自從

是 從 『從 那 時 J 衍 生 出 來 ，見 

耶 四 四 1 8。總 共 出 現 1 8 次 ，有七次是當  

介 系 詞 或 連 接 詞 用 （得 二 7 ; 創 卅 九 5 )
。獨 立 使 用 時 ，本字的意思可指過去不久  

的 時 間 （撒 下 十 五 34 ) ，亦可指過去很久  

的 時 間 。有一連串的經文用本字來傅達上  

帝 從 上 古 就 預 言 、指 示 未 來 （费 四 四 8 ; 
四 五 21 · ·四 八 3 ，5 ， ( י 8 7 。神 的 资 座

從 太 初 立 定 （詩 九 三 2 ) ，而且是在創造  

萬 物 之 先 （箴 八 22 ) 。

H i W.

55 ב  אזו  牛 膝 草

本 字 共 出 現 1 0 次 ，主 要 是 在 五 經  

與 。英文字的意思是從希臘文  υσσωπος״ 
而 來 ，希 臘 文 則 只 是 嘗 試 著 音 譯 希 伯 來  

文 。牛 膝 草 是 長 在 牆 上 的 小 植 物 （王上四  

3 3 〔 Η 5 : 1 3 〕），可 能 是 薄 荷 類 的 唇 形 科  

植 物 。在 潔 淨 的 儀 式 與 ，它 和 血 、水一起  

使 用 。

牛 膝 草 的 重 要 性 起 源 於 出 埃 及 記 。神 

吿 訴 摩 西 每 一 以 色 列 家 要 殺 一 隻 羊 羔 ，用 

一 把 牛 膝 草 ，蘸 盆 斑 的 血 י 打在門楣上和  

左 右 的 門 框 上 （出 十 二 22 ) ，神的使者半  

夜 擊 殺 埃 及 的 長 子 時 ，當 他 卷 見 血 ，就必  

越 過 那 門 。牛膝草的功用就是蘸血塗在門  

楣 、門 框 上 。

在 利 十 四 4 〜6 中 ，牛 膝 草 的 用 途 是  

當 一 個 長 大 痳 瘋 的 人 潔 淨 時 ，祭司要吩咐  

人 翕 一 隻 潔 淨 的 活 鳥 和 香 柏 木 、朱紅色  

線 י 並 牛 膝 草 一同蘸於宰在活水上的鳥 י  

血 中 ，用以在那長大痳瘋求潔淨的人身上  

灑 七 次 ，就 定 他 爲 潔 淨 。這樣的方法也用  

在 有 大 痳 瘋 災 病 （類 似 發 锻 י 見 p r o  W  ) 
的 房 子 י 同 樣 也 要 瀰 房 子 七 次 （̂ 十 四 49 
〜 5 2  ) °

無 論 何 人 摸 了 屍 體 也 要 經 過 類 似 的 過  

程 。要 把 香 柏 木 、牛 膝 草 、朱紅色線丟在  

燒 紅 母 牛 的 火 中 י 作成特殊的潔淨用之灰  

( 民 十 九 6 ) ，若 有 任 何 人 或東西靠近了  

死 屍 י 就 要 拿 些 燒 成 的 除 罪 灰 ，放在器皿  

斑 ，倒 上 活 水 ，必有一個潔淨的人拿牛膝  

草 _ 在 這 水 中 י 把水澗在不潔的人或物品  

上 י 第 三 天 和 第 七 天 都 要 涵 水 י 然後才能  

成 爲 潔 淨 （民 十 九 17〜1 9 ) 。任何人汚穢  

卻 不 按 這 些 程 序 潔 淨 自 己 的 ，都要將他自  

會 中 剪 除 。

在 猶 太 人 的 米 示 拿 （H . D anby，Ox- 
ford, 1933 ) 與 有 長 達 十 七 頁 的 箱 幅 ，記載  

水 的 預 備 和 如 何 灑 的 規 條 （頁 697 — 
714 ) 。當 然 ，其 中 有 些 規 條 是 鷄 毛 蒜 皮 ， 

惹 人 發 笑 ，反 而 失 卻 了 賜 靈 的 敎 訓 。這些  

記 錄 也 反 映 了 耶 穌 時 代 ，那些法利赛人的  

思 想 。

利 未 記 和 民 敝 記 中 提 到 香 柏 木 、牛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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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和 朱 紅 色 線 是 有 其 深 意 的 。香柏木和牛  

膝草分別代表了最尊贵的樹木和最無價値  

的 灌 木 （王 上 四 3 3 〔 Η  5: 1 3〕）。香柏木  

象 徴 力 傲 、髙 费 和 長 搿 ，可能強調這些禮  

儀 的 重 要 性 。

來 九 1 9 記 載 當 日 摩 西 照 著 律 法 ，將 

各 樣 誡 命 傅 給 衆 百 姓 י 就拿朱紅色絨和牛  

膝 草 י 把 牛 積 山 羊 的 血 和 水 ，涵 在 锟 上 ， 

又 瀧 在 衆 百 姓 身 上 ，堅 立 了 西 乃 之 約 י 雖 

然 在 出 廿 四 6 〜 8 י  並沒有提到朱紅色絨和  

牛 膝 草 。

當 大 衛 悔 罪 向 神 哭 訴 ，「求你用牛膝  

草 潔 淨 我 ，我 就 乾 淨 』（詩五一  7 〔 Η 9 〕

) 時 ，他 是 指 民 十 九 窜 的 律 法 。他知道若  

他 不 得 潔 淨 י 就 必 被 從 以 色 列 會 衆 中 剪  

除 〇

耶 穌 被 釘 十 字 架 時 ，也 提 到 牛 膝 草  

( 約 十 九 29 ) 。祂 親 褡 蘸 滿 了 醋 、綁在牛  

膝 草 上 的 海 絨 ，而 牛 膝 草 的 蛊面可能象徵  

了 甚 督 藉 著 祂 的 死 · 潔淨了人類代代無窮  

的 汚 穢 。

參 考 鲁 目 ：H arrison，R· Κ .， “ The Biblical 
Problem  o f  H yssop ，” EQ  26: 218—24· 
Shewell-Cooper, W . E-, “ F lo r a ’ Z P E B， 

I I，p. 570·
H. W.

ר אזו  广，爸2̂  見  59a 
ה רי כ אז  見  551d

56 אזל   離開

箴 廿 1 4 提 到 r 買 物 的 說 不 好 、不 

好 ，及 至 贺 去 ，他 便 自 誇 』 ，其中去即本  

動 詞 。耶 二 3 6 說 到 以 色 列 家 東 跑 西 奔 ， 

從這地換到那處。

有 三 次 這 字 的 含 義 是 枯 碣 。伯 十 四  

1 1 ，Γ 海 中 的 水 绝 盡 』 ；申 卅 二 3 6 ，以色  

列 的 百 姓 毫 無 能 力 ；撒 上 九 7 ，掃羅囊中  

的食物都喫盡了。

當 本 字 和 Γ 山 羊 』聯 合 時 ，成爲複  

合 字 Γ 阿 撒 瀉 勒 J 『的 山 羊 J 或利 

十六章所說的 ^ 替 罪 山 羊 』。

H. W.

57 א!ו*   ( ，Szaw) I 聽 、侧 耳 本動詞只

^  H ip h i l出 現 ，顯示出它是由名詞衍

變而來

母 系 名 詞  

57a 1ר א'ז  耳朵

衍生詞

57b אזן   广如5 / ^ 器 具 、工具

，δ ζ α η 主 要 出 現 在 詩 歌 體 裁 的 經 文 中  

י 和 動 詞 『聽 J 弘/丨访『細聽·״/、  

j 爲 平 行 用 法 。在 非 詩 歌 文 體 的 經 卷 י 它 

也 常 出 現 在 其 中 的 詩 歌 章 節 中 י 如 創 四 23 
的 拉 麥 之 歌 ，申 卅 二 1 的 摩 西 之 歌 ，或士  

五 3 的 底 波 拉 之 歌 。本 字 出 現 4 2 次 ，大 

部分都是 命 令 語 氣 。

’δ ζ β η 耳 朵 、聽 見

本 名 詞 大 約 出 現 2 0 0 次 ，雖有時指狗  

耳 （箴 廿 六 17 ) 或 羊 的 耳 朶 （摩 三 1 2 ， 

由 獅 子 口 中 搶 回 ） י 但 大 部 分 仍 用 於 人 。 

有 時 也 以 擬 人 化 的 筆 法 ，形容神有耳朵或  

聽 得 見 。

可 能 用 三 個 標 題 來 硏 究 耳 朵 是 最 恰 當  

了 ：爲 聽 覺 器 官 ；爲 身 體 的 一 部 分 、接受  

一 些 象 徵 性 的 動 作 ；爲 接 受 或 瞭 解 的 記  

號 。當然這三種用法常交互使用。

視 爲 聽 覺 器 官 時 ，詩 九 四 9 形容耶和  

華 是 造 耳 朵 的 神 ，因 此 祂 自 己 必 然 能 聽  

見 。詩 人 以 目 的 論 （ teleology ) 的方式來  

論 證 Γ י 造 耳 朵 的 ，難 道 自 己 不 聽 見  

麼 ？ 』相 反 地 ^ 人 手 所 造 的 偶 像 ，是有耳  

卻 不 能 聽 的 （詩 —— 五 6 ; —三 五 17 ) 。 

若 指 器 官 而 言 ，聽 見 是 耳 朵 最 好 的 代 稱 。 

而 在 某 人 的 耳 邊 說 話 ，意思是使他能聽得  

見 （創 四 四 18 ) 。

耳 朶 可 表 示 聽 見 和 順 從 ，故用重要的  

象 徴 性 動 作 表 示 。假如一個奴僕願意永遠  

歸 順 他 的 主 人 י 則 他 的 耳 朶 要被錐子穿過  

( 出廿一  6 ; 申 十 五 17 ; 參 詩 四 十 6 〔 Η  

7 〕）。經 過 這 道 手 續 ，奴僕則終身服琪他  

的 主 人 。亞 倫 和 他 的 兒 子 承 接 聖 職 時 ，糜 

西 把 公 綿 羊 的 血 ，抹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和  

右 手 的 大 拇 指 上 ，並 右 腳 的 大 拇 指 上 （利 

八 2 3 〜 2 4  ; 出 廿 九 20 ) 。當 長 大 痳 瘋 的  

人 得 潔 淨 之 後 ，祭司也要取些贖愆祭牲的  

血 ，抹 在 求 潔 淨 人 的 右 耳 垂 上 ，和右手的  

大 拇 指 上 ，並 右 腳 的 大 拇 指 （利 十 四 1 4 ， 

17 ) °
在 婚 約 盟 誓 與 ，新郞也會將耳環戴在  

新 娘 的 耳 朶 上 （結 十 六 12 ; 但 創 廿 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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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百 加 所 戴 的 卻 是 廨 環 ） ，這些飾物在  

創 卅 五 4 中 與 偶 像 有 關 。出 卅 二 2 〜3 ， 

百姓所摘下耳朶上的金環足夠錡成一狻牛  

牺 。在 爭 戦 中 י 盛 怒 的 敵 人 會割去對方的  

奧 子 和 耳 朶 ，表 示 完 全 不 接 納 對 方 （結廿  

三  25 ) °
大 部 分 提 到 耳 朶 或 聽 的 地 方 都 包 含 聰  

者 對 話 語 的 反 應 。側 耳 聽 意 味 著 留 神 聽 （ 

智 慧 人 的 言 語 י 箴 廿 二 Π  ) 。神曾多次呼  

籲 以 色 列 民 י 要 聰 祂 的 話 ，對審判將急速  

來 臨 的 替 語 留 心 聽 （何 五 1 ··耶 十 三 15 )
。有 時 候 י 天 地 都 必 須 留 心 聽 ，作爲神應  

許 以 色 列 民 立 約 的 見 證 （申 卅 二 1 ; 赛一  

2 ) 。而 對 國 家 大 難 臨 頭 的 預 言 ，乃叫一切  

聽 見 的 人 ，無 不 耳 嗚 （撒 上 三 1丨；王下廿  

一  12 ; 耶 十 九 3 ) 。

聖 經 中 有 兩 次 曾 用 1" 沉 』或 ״1 塞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民 的 耳 朶 ，不聽耶和華藉先知  

的 口 所 說 的 話 （亞 七 11〜 12 ) ’因爲神已  

判 決 百 姓 耳 襲 （赛 六 10 ; 參 代 下 廿 四 19 
; 尼 九 30 ) 。愚 昧 無 知 的 百 姓 ，就像偶像  

一 樣 ，有 耳 卻 不 能 聽 （耶 五 21 ) 。有一處  

經 文 稱 他 們 的 耳 朶 是 未 受 割 禮 的 ’不能聽  

見與他們立約的神之話語（耶 六 10 ) 。

聽 見 和 明 白 有 時 是 一 體 的 兩 面 （伯十  

三 1 ) ，所 以 耳 朶 和 心 智 可 以 互 用 （伯卅  

三 16 ) 。H o r s t說 ··『耳朵才是話語和命  

令 的 接 收 器 ，而 不 是 大 腦 ，所以耳朵可謂  

是 內 在 洞 察 力 的 所 在 。 J ( T D N T , V，頁 

546 ) 箴廿一  1 3 责 備 不 聽 貧 窮 人 哭 訴 的 ， 

以 至 無 法 確 知 窮 人 的 情 況 。但 『塞耳不聽  

流 血 的 話 』（赛 卅 三 י ( 15 這 人 卻 被 稱  

許 。耳 朶 反 映 一 個 人 屬 靈 的 生 命 י 其重要  

性 見 於 約 伯 的 言 論 י 『耳 朵 豈 不 試 驗 言  

語 ，正如上膛嘗食物麼 J ( 伯 十 二 11 ) 。

多 處 經 文 也 談 到 神 有 聽 見 且 採 取 行 動  

的 能 力 。亞 述 的 傲 慢 達 於 神 的 耳 朶 ，帶來  

了 舉 國 的 災 禍 （费 卅 七 29 ) 。大部分經文  

也 和 神 垂 聽 禱 吿 有 關 。詩人常常 哀 求 神 垂  

聽 他 的 祈 禱 （詩 八 十 1 〔 H 2 〕 · ·五 四 2 
〔H 4 〕），救 拔 他 脫 離 仇 敵 的 攻 擊 。聖殿  

建 好 時 ，所 羅 門 獻 殿 禱 吿 求 神 的 耳 一 直 注  

意 祂 子 民 的 禱 吿 （代 下 六 40  ) 。但以理爲  

耶 路 撒 冷 的 遭 毀 禱 吿 ，求 神 側 耳 而 聽 ，眷 

顧 聖 殿 的 荒 涼 （但 九 18 ) 。若禱吿未蒙應  

允 ，並 非 耶 和 華 的 耳 朶 發 沈 不 能 聽 見 （费 

五 九 י ( 1 乃 是 因 此 色 列 人 所 犯 的 罪 ，斷 

了拯救之路（申 一 45 ) 。

『開 通 耳 朵 J ( ’δ2βη ) 意思是：「 

透 露 透 要 消 息 』 ，如 撒 上 廿 二 8 ，1 7 ，反 

對 王 的 陰 謀 。在 得 四 4 與法律有關的例子  

中 ，乃 是 把 道 要 的 项 吿 訴 某 人 。當神是逭  

励 作 的 主 詞 時 ，『開 通 耳 朶 』葸 思 是 「啓 

示 J 鸱 理 給 祂 的 僕 人 知 道 （撒 上 九 15 ; 撒 

下 七 27 ) 。

參 考 窨 目 ：R ichardson，T W B，ρ· 104· T D - 
N T，V，pp. 546—51· T H A T，I，pp· 95 — 97·

H. W.

58 אזו*   I I 量 、考 察 、燈明

、查 明 僅 見 於 Piel ( 傅 十 二 9 )
5 8 a 种 מאזרו־  盤 、平 衡

總 是 以 複 數 出 現 表示一 י

對 秤 盤 。秤 盤 是 買 贾 時 用 來 平 銀 子 用 的  

( 耶 卅 二 1 0 ) 。公道的天平是耶和華所稱  

許 的 （利 十 九 36 ; 箴 -1 -一  1 ) 。先知們所  

齊 聲 撻 伐 的 就 是 欺 哄 人 的 詭 詐 天 平 （摩八  

5 ; 彌 六 11 ) 。

約 伯 希 望 神 能 用 公 道 的 天 平 稱 度 他  

( 伯卅一  6 ) 。神 能 用 秤 來 稱 山 嶺 ，用天 

平 來 平 岡 陵 （赛 四 十 1 2 ) ，祂視萬民有如  

天 平 上 的 微 塵 （赛 四 十 1 5 ) 。

古 代 的 人 僅 用 一 根 棍 子 ，兩邊各懸吊  

秤 盤 ，作 爲 天 平 。可參考有關埃及人天平  

的 圖 遊 ，見  L. Μ · Petersen, “ Balance”， 

Ζ ΡΕ Β  °
今 天 的 法 碼 י 以 前 稱 爲 石  

頭 י 因 爲 通 常 是 用 石 頭 磨 平 塑 造 成 形 的 。 

買 贾 時 所 發 生 的 欺 哄 ，就是在這些秤子的  

重 童 上 動 了 手 腳 。

H. W■

ר, אז  广知句） 見 577b

59 ר  אז  f S z a r v ) 束 腰 、整裝

衍 生 詞

5 9 a ר+  אזו  疒，私3以 腰 帶 、束幣

本 励 詞 通 常 以 Q a l和 P i e l時 態 出 現  

י 僅 一 次 是 N iphal י 三 次 是 H ithpael י 主 

要 是 出 現 在 詩 歌 體 裁 的 經 卷 ，經常表達準  

備從事軍事行勋的槪念。

腰 帶 、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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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現 1 4 次 中 ，有 八 次 是 在 耶 十 三 1 
〜1 3。以 利 亞 身 穿 毛 衣 י 腰 束 皮 帶 （王下  

一  8 ) 。耶 利 米 聽 神 的 話 ， 52 — 根麻布帶  

子 束 腰 （耶 十 三 1 ， 11 ) 。他 把 腰 帶 取 下  

藏 在 伯 拉 河 的 磐 石 穴 斑 י 預言以色列也必  

像 這 腰 帶 ，變 爲 無 用 （耶十三丨 0 〜11 ) 。

腰 帶 或 皮 帶 乃 是 軍 人 的 裝 束 。亞述眾  

隊 進 攻 時 י 他 們 所 結 的 並 非 鬆 弛 的 腰 帶 （ 

费 五 27 ; 結 廿 三 15 ) 。詩 人 說 ： 惟有  

那 以 力 蛩 束 我 的 腰 …… 祂 是 神 J ( 詩十八  

3 2 〔 H 3 3 〕 3 9 H 〕י  4 0 〕撒 下 廿 二  40 ) ° 
神 給 古 列 束 腰 ，攙 扶 他 的 右 手 （赛 四 五 5 
) 。輭 弱 的 人 以 力 麗 爲 兵 器 י 但髙傲的人  

被 傾 倒 （撒 上 二 4 ) 。神對列國 下 了 挑 戰  

י 任 憑 他 們 束 起 腰 來 י 終 必 破 壞 （赛八  

9 ) °
有 時 候 י 軍 事 上 的 束 起 腰 帶 是 指 預 備  

行 動 之 意 · 神 命 令 約 伯 如 勇 士 束 腰 ，以便  

與 神 爭 辯 （伯 卅 八 3 ; 四 十 7 ) 。耶利米  

受 到 話 語 爭 辯 的 攻 擊 時 י 神也要他束起腰  

來 י 迎 向 挑 戰 ，不 要 驚 惶 （耶一  17 ) 。

神 除 去 大 衛 的 憂 傷 ，將哀哭變爲跳舞  

時 ，祂 使 大 衛 披 上 （束 上 ）喜 樂 （詩 卅 11 
〔H 1 2 〕）。對 彌 赛 亞 的 描 述 中 ，也用類  

似 筆 法 ，「公 義 必 當 他 的 腰 咿 ，信苡必當  

他脅下的帶子 J ( 赛 ^ 一־־  5 ) 。

詩 六 五 6 〔 H 7 〕 י 神 是 位 創 造 主 ， Γ 
祂 旣 以 大 能 束 腰 』 ；宇 宙 的 王 耶 和 華 以 威  

嚴 爲 衣 穿 上 י 以 能 力 束 腰 （詩 九 三 1 ) 。 

參 考 害 目 ：W right，G . Ε .， “ Israelite Daily 
Life，” BA 18: 50—79.

H . W .

ע רו אן  r ，e2r3aV 見  583b
אזרח  見  580b

60 广，0今） I 啊

" 9  /，吻  π ， III 見  66a，62a
ח א  ΓδαΑ^ 見  65a

參

61 9) eאחד  h a d )  一־個 、第 一 、一^表 、苹

一 、一 &  陰性 a/咖״  （ ( אלזת

本 字 出 現 9 6 0 次 ，可 當 名 詞 、形容  

詞 、副 詞 、基 數 或 序 數 ，通 常 有 遍 佈 性  

( 每 一 個 ）之 意 。它 常 和 聯 合 』 

或 『第 一 、首 先 一 起 ‘ 用 י 特別是

，和 每 月 的 『第 一 日 』有 關 ，如 创 八 1 3 
正 月 初 一 日 』。本 字 強 調 一 體 性，……』 

但同時也承認一體中的多樣性。

某一  J 的 個 體 （士十三<־可 指 

2 )或 ^ 獨 一 』的 祝 福 （創 廿 七 38 ) 。所 

。( 羅 門 是 神 所 特 選 的 一 位 （代 上 廿 九 1 
獨 特 性 亦 可 見 於 撒 下 七 23 ; 結 卅 三 24 

見 下 述 ）。『在י道 些 筇 節 都 與 神 有 關) 
(獨 ）一 日 之 間 』一 片 語 ，用來形容突如 

其 來 的 審 判 （赛 十 17 ; 四 七 9 ) 或祝福

。((资 六 六 8 
意 思 是 惊 經 或 一 次יeA arf作 爲 副 詞’ 

(王下 7^ 1 0 ) 。神曾一次指著自己的聖潔 

大 衛 後 裔 的 资 座 絕 不 斷 絕 （詩八九י起 誓 

3 5〔 Η 3 6 〕卜 該 二 6 ，r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如 此 說 ，過 不 多 時 我 必 再 一 次 恧 動 天 地 J 
13 (參 來 十 二 2 6 ) 。另 外 赛 九 1 4〔 Η 

亞 三 9 都 用 『一 日 之 間 』形容神迅雷；〔

不 及 掩 耳 的 行 動。

片 語 『如 同 一 人 J 有 時 意 爲 立 刻 （民 

十 四 1 5 ) ，但 當 基 甸 被 吿 知 要 『如同一 

人 』地 襲 擊 米 甸 人 時 ，乃指這事簡單地如 

同 攻 打 一 人 （士 六 16 ) 。而當整個國家抵 

禦 外 侮 時 ，「如 同 一 人 』則 指 同 心 合 意 

1 -一  7 ) 。先知西番雅說־(士 廿 8 ; 撒 上 

到 百 姓 『同 肩 （直 譯 ：用 一 個 肩 膀 ）事奉 

我 』時 （三 9 ) ，應 指 『並 肩 』事 奉 ，也 

是 同 心 合 意 的 意 思 。同 樣 如 出 廿 四 3 「齊 

聲 （直 譯 ：用 一 個 聲 音 ） J 則表達了全以 

色列一同進入了與耶和華所立的約之中。 

一 艘 的 觀 念 常 與 會 幕 同 時 出 現 ，因爲 

; 其 縣 幔 是 被 連 成 一 幅 的 （出 廿 六 6 ， 11 
卅 六 13 ) 。亞 當 和 夏 娃 二 人 成 爲 一 雅 （創 

二 2 4 ) ，所包涵的則不僅是夫婦間的性關 

係 而 已 。示 劍 建 議 族 人 與 雅 各 的 兒 女 通  

。( 婚 ，以便成爲一樣的人民（創 卅 四 16 
稍 後 ，以西結預 言 以 色 列 必 再 合 爲 一 

國 ，他 用 兩 根 木 杖 接 連 爲 一 根 作 爲 比 喩 

(結 卅 七 17 ) 。猶大與以法蓮將再次成爲 

同 有 一 王 （結 卅 七 22 ) 。亞伯拉罕י一 國 

多 民 要 從 他 而 出 （赛五י被 視 爲 獨 自 一 人 

一  2 ; 瑪 二 15 ) ，他要成爲多國之父。

Γ 一 體 J 中 有 歧 異 可 由 有 複 數 

這 琪 贸 潘 出 來 。它 可 “ 爲 Γ 一些 

20 曰 子 』（創 廿 七 44  ; 廿 九 20 ; 但 ^ -一 

天־״ ··一  1 用 複 數 來 修 飾 言 語־)-而創。( 
下 人 的 口 音 一 樣 （單 ），言 語 一 樣 （複） 

j 。顯 而 易 見 地 ，這翦是指住在巴別附近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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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居 民 都 說 同 一 類 型 的 言 語 。其中第一個  

一 樣 是 單 數 י 類 似 出 十 二 4 9 要求在逾越  

節 之 例 中 ，本 地 人 與 外 人 同 歸 一 例 （參民  

十 五 16 ) ; 或如波斯王處死擅入見王者的  

一 個 定 例 （斯 四 11 ) 。

申 六 4 是 有 名 的 示 馬 （ Shem a ) 經 

文 以־״， 色 列 阿 你 要 聰 ，耶和華我們神是  

獨 一 的 主 J 。在 這 衷 ，獨一含有一體中的  

歧 異 性 之 神 學 意 味 。許 多 學 者 認 爲 י 雖然  

用 的 是 獨 一 眾 敝 י 但本字卻也能代表三位  

一 體 。儘管三位一體的用法在蓊約不是十  

分 明 顯 ，這 衷 所 強 調 的 重 點 ，乃在於表明  

神 是 Γ 獨 一 無 二 』 ，並要求以色列人絕對  

的 忠 貞 （申 五 9 ; 六 5 ) 。新 約 的 敎 訓 也  

與 舊 約 的 經 文 緊 相 扣 連 ，即 神 只 有 一 位 ’ 
但同時也 敎 導 一 體 中 有 多 樣 性 （雅 二 19 : 
林 前 八 5 〜6 ) 。

〔申 六 4 的 字 窠 與 句 法 的 困 難 ，可由 

N I V 提 出 各 式 譯 文 見 其 端 倪 ， 主 （耶和 

華 ）是 我 們 的 神 ，主 （耶 和 華 ）（是 ）獨 

一 的 』是 最 佳 譯 文 ，旣符合整卷语的上下  

文 י 又 符 合 逭 一 句 的 上 下 文 。申 六 4 是一  

項 引 言 י 促 使 以 色 列 人 保 存 這 樣 的 命 令 ’
Γ 愛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六 5 ) 。神是  

獨 一 的 主 ，所 以 以 色 列 人 理 當 單 單 愛 祂  

( 參 歌 六 8Γ ) 。神 和 以 色 列 人 的 獨 一 關  

係 ，以 及 以 色 列 負 有 愛 祂 的 责 任 ，這兩個  

觀 念 成 爲 摩 西 最 後 講 論 的 中 心 思 想 （申五 

9 f. ; 七  9 ; 十 14 f f .，20f. ; 十三  6 ·· :ttf 20 
; 卅 二 12 ) 。到 了 舊 約 末 了 ，先知撒迦利  

亞 用 了 此 經 文 的 這 種 意 義 ，並用它來指末  

曰 時 全 地 的 情 形 ：Γ耶和華必作全地的主  

，那 日 耶 和 華 必 爲 獨 一 無 二 的 י 祂的名也  

是獨一無二的』（亞 十 四 9 ) 。

伯卅一  1 5 和 瑪 二 1 0 都 提 到 所 有 的  

人 ，是 同 一 位 神 所 造 的 。傅 十 二 1 1 則表  

明 ，神 才 是 智 慧 的 來 源 ，智慈的言語是同  

一個牧者所賜的。B. K . W .〕

參 考 害 目 ：K night，A· F ” “T he L ord  is 
O ne,” Exp T  79: 8 — 10. T D O T , I， 
pp. 1 9 3 -2 0 0 . T H A T , I, pp. 104106 ־ .

H. W.

אחה 62  ( ，¥ )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
6 2 a ) אוד1  ， ％ )  I I  兄弟  

62b ה  חו א  (*ah&wa)
62c + ח *ת1א  姊 妹

，άΛ兄 、親 戚 、同 伴 、朋 友  
·二

’％ 在 舊 約 出 現 6 3 0 次 ，出自一個所  

有閃族 |語 系 均 有 的 普 通 字 根 。因爲本字意  

思 涵 蓋 較 廣 ，還 有 一 夫 多 妻 的 的 作 法 ，有 

時 辦 要 說 母 親 的 兒 子 J ( 即 同 胞 的 弟  

兄 ），以 別 於 同 父 異 母 的 兄 弟 （在申十三  

6 〔 Η 7 〕 ；詩 五 十 20 ; 士 八 1 9 卜 同 胞  

兄 弟 關 係 非 常 親 י 所以因爲拜偶像而將之  

殺 死 ，這 誡 命 確 资 是 嚴 厲 的 （申 十 三 6 )
。每 個 人 視 爲 是 他 兄 弟 的 看 守 者 （創 

四 9 ) 。舊 約 裏 充 滿 了 同 父 異 母 兄 弟 姊 妹  

間 的 故 琪 。亞 伯 拉 罕 與 撒 拉 是 同 父 兄 妹  

( 創 廿 5 ， 12 ) ; 以 實 瑪 利 與 以 撒 的 母 親  

有 別 ，但 都 是 亞 伯 拉 罕 的 妻 子 。約瑟與同  

父 異 母 的 兄 弟 間 的 競 爭 演 變 成 仇 恨 （創卅  

七 2 〜 5  ) 。押 沙 龍 爲 報 妹 仇 ，設計謀害死  

同 父 異 母 的 兄 弟 暗 嫩 （撒 下 十 三 29 ) 。該 

隱 與 亞 伯 、以掃與雅各雖是同一父母親的  

兄 弟 ，也 發 生 了 類 似 的 仇 殺 事 件 。出埃及  

時 ，亞 倫 造 金 牛 犢 ，百 姓 陷 溺 罪 中 ，利未  

的 子 孫 奉 命 自 潔 歸 耶 和 華 爲 聖 ，各人攻擊  

他 的 兒 子 和 弟 兄 （出 卅 二 29 ) 。

血 脈 淵 源 於 相 同 始 祖 的 子 孫 間 也 互 稱  

弟 兄 ，申 廿 四 7 Γ 以 色 列 中 的 一 個 弟 兄 J 
( 直 譯 ：Γ 從 他 弟 兄 ，從 以 色 列 人 中 』， 

二 者 爲 同 位 語 ），即 肇 因 於 此 。亞伯拉罕  

與 羅 得 是 叔 姪 之 親 ，但 創 十 三 8 卻 說 ’
Γ 因 爲 我 們 是 骨 肉 J ( 原 文 作 弟 兄 ）。拉 

班 與 雅 各 也 是 同 循 此 例 （創 廿 九 15 ) 。同 

支 派 的 人 也 自 稱 是 弟 兄 ，如 利 未 支 派 （民 

十 六 10 ) 或 西 湎 支 派 （民 廿 五 6 ) 。參孫 

的 父 母 建 議 他 在 弟 兄 的 女 兒 中 ’可能即指  

在 但 族 女 子 中 י 娶 一 個 爲 妻 （士 十  

四 3 ) °
廣 泛 而 言 ，亦 可 指 全 以 色 列 的 子  

孫 j ，二 者 互 爲 平 行 （利 廿 五 46 ; 申三 

18 ) 。新 約 中 的 信 徒 則 互 稱 爲 弟 兄 ’無疑  

地 是 由 這 背 顿 而 來 。摩西看在埃及爲奴的  

以 色 列 人 爲 弟 兄 （出 二 Π  : 四 18 ) ，因 

爲他們都 是 同 一 始 祖 亞 伯 拉 罕 與 雅 各 的 後  

裔 。以 色 列 的 先 知 （申 十 八 15 ) 與君王都  

要 出 自 以 色 列 人 （申 十 七 15 ) 的弟兄而不  

可 爲 外 人 י 以色列人不可坐視他的弟兄漸  

致 貧 乏 ，而 不 加 以 策 補 （利 廿 五 35 ; 尼五  

י ( 8 因 爲 以 色 列 人 彼 此 視 爲 『朋 友 』（ 

鄰 舍 J ）或 弟 兄 （申 十 五 2 ) 。  ־״
弟 兄 』與 Γ 鄰 舍 』（利 十 九 17 ; 耶 九 4 〔 

Η 3 〕）時 相 平 行 。箴 言 說 ，有一朋友比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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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 更 親 密 （十 八 24 ··廿 七 10 ) 。當大術  

稱 約 傘 單 爲 弟 兄 時 ，即 指 此 深 刻 的 關 係 （ 

撒下一  26 ) 。

有 時 候 邦 國 間 也 稱 爲 兄 弟 。民廿丨 4 ， 

以 色 列 人 自 稱 是 以 柬 的 弟 兄 י 當然此間的  

因 素 可 追 溯 以 掃 與 雅 各 是 亞 伯 拉 罕 的 子  

孫 。而以東則三番四次因苦待弟兄以色列  

人 而 被 定 罪 （摩一  11 ; 俄 1 0 , 1 2 ) 。推 

羅 王 希 蘭 稱 所 羅 門 爲 我־״ 兄 阿 』（王上九  

13 י ( 而 阿 摩 司 密 正 因 這 樣 的 『弟兄之  

盟 J י 而责備推羅必致受罰（摩一  9 ) 。

雅 各 逃 到 拉 班 處 ，友善的稱呼當地的  

牧 人 爲 Γ弟 兄 們 J ( 創 廿 九 4 ) 。蕋比亞  

的 房 主 老 人 對 城 中 的 匪 徒 ，也 是 稱 爲 「弟 

兄們哪』（士 十 九 23 ) ，倒是約伯的用辭  

比 較 恰 當 Γ י 我 與 野 狗 爲 弟 兄 J ( 伯 卅 29 
) 。馬 里 （ M ari ) 泥 版 和 西 閃 碑 文 ，乃用 

該 字 來 稱 呼 平 蜚 י 或 相 同 職 的 伙 伴 ，或同 

族 的 親 戚 。

有 些 權 威 人 士 把 兄 弟 的 雷 要 性 歸 因 於  

兄長爲族長的社會結構 （ fratniarchal fram e 
( work־ 。弟兄之律在近東家族中乃衆所皆  

知 。從拉班對利百加的婚事具有決定權之  

事 上 ，即 可 得 知 族 長 時 期 的 家 規 。縱使他  

們 父 親 依 然 健 在 י 拉班卻已開始扮演一家  

之 主 的 角 色 （創 廿 四 50 ) 。

S p e is e r則 認 爲 י 亞伯拉罕  '  以撒均稱  

妻 子 爲 妹 子 一 事 י 略 似 努 斯 （ N uzi ) 風 

俗 ，即 以 妹 子 的 身 份 對 待 出 身 高 贵 的 妻  

子 ，這 算 是 提 髙 妻 子 地 位 之 舉 。也許逭可  

以 作 爲 族 長 們 稱 麥 子 爲 妹 子 的 解 釋 。但不  

幸 這 樣 的 風 俗 並 不 被 埃 及 和 基 拉 耳 所 認  

同 。顯 然 這 源 自 古 代 兄 長 爲 族 長 之 俗 。詳 

情請見  E. A. Speiser，
57“^/以 （Univ· o f  Pennsylvania, 1967，頁 

62—82 ) 。

以 色 列 人 兄 弟 間 的 责 任 ，亦可見於其  

婚 姻 條 例 ，弟 兄 間 若 有 一 位 無 子 而 逝 ，他 

的 兄 弟 當 盡 本 分 娶 他 的 麥 ，並以頭生之子  

爲 死 者 之 子 ，以 便 爲 他 「建 立 家 室 』（申 

廿 五 5 〜 10 ; 創 卅 八 7 〜 9  ) 。但若弟兄仍  

活 著 ，則 不 可 與 他 的 麥 子 發 生 性 關 係 י 否 

則 是 嚴 重 的 姦 淫 罪 （利 十 八 16 ; 廿 21 )
。長 兄 分 財 產 時 可 得 雙 分 （申廿一  17 ) 。 

祭 司 在 弟 兄 姐 妹 （未 嫁 ）過世時是會因死  

人 而 沾 染 汚 穢 的 （利廿一  2f. ) 。除此之外  

，別無他處舊約律例記載弟兄間的律例。

，％ S i 姊 妹 、親 戚 、愛人

本 字 由 「兄 弟 』相 同 的 字 根 衍 變 而  

來 ，語 意 範 圍 也 相 同 י 但 僅 出 現 1 1 4 次 。 

有 關 ז 同 胞 姊 妹 或 同 父 異 母 的 姊 妹 j  
之 區 分 ，並 不 十 分 明 顯 （創 廿 5 ) ，通常  

只提及是否爲同父之姊妹（結 廿 二 1 1 ) 。

姊 妹 也 可 指 近 规 （創 廿 四 60 ) 、同一 

國 家 內 的 婦 女 （民 廿 五 18 ) ·，或親密的朋  

友 （箴 七 4 ) 。在 歌 四 9 〜12和 五 1 〜 2  
之 經 文 中 י 與 『新 婦 j 平行出現四次的妹  

子 ，葸 思 均 即 规 愛 的 或 愛 人 。這樣的用法  

也 許 源 於 允 許 與 妹 子 結 親 的 古 老 習 俗 （創 

廿 5 f . ) 。在 何 利 人 （ H urrian  ) 社 會 孩 ， 

上 層 階 級 的 男 人 們 亦 收 納 妻 子 爲 『妹 子 j 
，以 鞏 固 婚 姻 關 係 。也許這遠古族長時期  

的 習 俗 足 以 說 明 創 世 記 中 的 一 些 例 子 （見 

1a々r 兄 弟 j  ) 〇

利 十 八 9 ，1 1 中 ，無論同父異母或是  

同 母 異 父 的 兄 妹 ，都 不 能 發 生 性 關 係 。暗 

嫩 玷 汚 押 沙 龍 的 親 妹 妹 י 即是犯了這項律  

法 （撒 下 十 三 1 ，2 f . ) 。因 爲 在 出 廿 六 3 
，以 姐 妹 一 字 來 形 容 蒜 幔 的 「幅 幅 相 連 j 
，表 示 『一 個 接 一 個 』 י 所以許多學者解  

釋 利 十 八 18 ^ 不可另娶她的姐妹』（編按 

: 句 子 結 構 和 出 廿 六 3 相 同 י 故也可能有  

『一 個 接 一 個 』之 意 ） י 是指對一夫多妻  

的 禁 誡 ，但從其上下文卻知並無此意。

耶 三 7 ，猶 大 和 以 色 列 以 姐 妹 相 稱 ， 

結 十 六 4 6 更 是 斥 贲 耶 路 撒 冷 ，如同她的  

姐妹撒瑪利亞和所多瑪一樣同流合汚。 

參 考 軎 目 : G o rd o n , C. Η ., 44 F ra  triarchy 
in the Old T estam ent，’’ JB L  54: 223 —31. 
N eufeld, E dw ard, “The P rohibition  
against L oans a t In terest in Ancient 
H ebrew  Law s，” H U C A  26: 355 — 412· 
R iem ann ， Paul A·， “ Am I M y Brothers 
K e e p e r?  ’’ In terp  24: 4 8 2 9 ־ ־ L Speiser, E. 
A .， *4T he W ife-Sister M o tif in the Patri- 
archal N arra tives ，” in O rien ta l a n d  Bi- 
blica l S tu d ies、 U niversity o f  Penn- 
sylvania，1967，pp. 62—82· T D O T，I，p p， 

188 — 92. T H A T , I，pp· 98— 103· F o r  a 
different view, cf. K itchen, K. A ., The  
B ible in its W orldy Paternoster, 1977י p. 70.

H. W.

ו 63 ח א 广，％ & ) 蘆 葦 、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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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 חן א  見  62b
ת חו א  广狀3〇 見 62cτ «

64 חז  א  ( ’a / f . a z )抓 住 、拿 住 、4工住

衍 生 詞

64a 1אדזז-דד ( ’ 財 產

本 字 共 出 現 6 8 次 י 大 多 以 Q a l励詞  

出 現 י 但 也 有 幾 次 是 以 N ip h a l出 現 。本字 

的 用 法 有 字 面 也 有 隱 喩 י 出 現 次 數 相 當 ’ 
有正面也有負面的葱義。

本 字 基 本 的 意 思 是 抓 。創 廿 五 2 6 ，雅 

各 抓 住 以 掃 的 腳 跟 。參 孫 抓 著 （中文作扛  

著 ）城 門 （士 十 六 3 ) 。得 三 י 15 波阿斯  

撮 六 簸 箕 大 麥 ，讓 路 得 抓 著 外 衣 來 裝 。波 

斯 王 宮 內 י 有 白 色 、綠 色 、藍 色 的 帳 子 ， 

用 細 麻 繩 從 銀 環 內 繫 在 柱 上 （斯一  6 ) 。 

勇士們手都持刀（歌 三 8 ) 。

就 建 築 上 來 說 י 王 上 六 י 10 靠著殿所  

造 的 旁 屋 ，每 層 髙 五 肘 ，香 柏 木 的 楝 樑 ’ 
櫊 在 殿 職 坎 上 。或 代 下 九 י 18 资座有六層  

台 階 ，又 有 金 腳 凳 與 资 座 相 連 （唯 

一  H o p h a l周 法 ）。僅 一 次 是 用 來 指 關 門  

上 閂 （尼 七 3 ) 。

有 時 候 ，抓 住 乃 指 暴 力 掠 奪 。士 

一  6 , 以 色 列 人 追 趕 亞 多 尼 比 色 ，拿住  

他 ，砍 斷 他 手 腳 的 大 拇 指 。耶弗他招聚基  

列 人 ，要 他 們 把 以 法 蓮 人 咬 字 不 ®、將示  

播 列 說 成 西 播 列 的 人 拿 住 ，殺在約但河的  

渡 口 （ 士 十 二 6 ; 撒 下 二 21 ) 。有一隻公  

羊 ，兩 角 扣 在 稠 密 的 小 樹 中 （創 廿  

二 13 ) 。魚 被 惡 網 圈 住 （傅 九 12 ) 。約 

伯 訴 苦 說 ，神 掐 住 他 的 頸 項 י 把 他 摔 碎  

( 伯 十 六 12 ) 。

拿 也 有 選 擇 之 意 ，如 製 籤 之 時 『掣 J 
出 來 的 人 （代 上 廿 四 6 ) 。分 戦 利 品 時 ， 

百 分 之 二 的 掠 奪 品 要 分 給 利 未 人 （民卅一

° ( י 47 30
隱 喩 的 用 法 י 如 伯 十 七 9 ，義人要持  

守 所 行 的 道 。傅二 3 ; 七 1 8 ，一個人可以決  

定 要 持 住 愚 昧 י 或 抓 住 一 個 觀 念 。神在祂  

的 恩 患 中 將 攙 著 詩 人 的 右 手 י 象徴引導和  

施 恩 （詩 七 三 2 3 ; 參 费 四 五 1 ，纟如叫 

) 。詩 一 三 九 1 0 ，也 有 類 似 的 說 法 ，

Γ … … 你 的 右 手 也 必 扶 持 我 』。 申卅  

二 י 41 神 要 磨 祂 閃 亮 的 刀 ，持 掌 審 判 之  

權 。

出 十 五 14〜 1 5 ，乃 是 廣 爲 人 知 的 成  

語 ，疼 痛 與 驚 懼 抓 住 人 心 י 就像婦人臨盆  

的 情 设 一 般 י 用 來 譏 諷 以 色 列 的 仇 敵 。但 

以 色 列 面 臨 被 擄 的 慘 狀 ，也正如道與所描  

述 的 痛 י 苦 豈 不 將 你 抓 住 ，像產難的婦  

人 麼 』（耶 十 三 2 丨）。掃 羅 王 戰 場 敗 北  י
痛 苦 抓 住 他 （撒下一  9 ) 。當耶和華的曰  

子 來 臨 時 ，列 邦 必 驚 惶 悲 痛 י 愁苦必將他  

們 抓 住 （菸 十 三 8 〜 9  ) 。

励 詞 的 N ip h a l意 思 通 常 爲 「獲得產  

業 J ，和 名 詞 『產 業 』意 義 重 複 。 

有 時 候 名 詞 和 動 ^ 1 甚 至 在 同 一 章 節 裹 出  

現 ，如 咨 廿 二 9 ，1 9 。N ip h a l有時也作反  

身 用 法 ，指 『爲 自 己 取 得 J ( 編 按 ：動詞 

的 N ip h a l掖常見的用法是被動，但也有反  

身 的 用 法 ）。

產 業 通 常 是 指 土 地 而 言 。哈抹力邀雅  

各 與 示 劍 族 人 同 住 、作 買 贾 、置 產 業 （創 

卅 四 10 ) 。約 瑟 也 把 埃 及 煨 好 的 地 ，給他  

父 親 和 弟 兄 居 住 י 作 爲 產 業 （創 四 七 י 11
י ( 27 但都只是暫時的居所。

’& & ύζζ& 產 業 、財產

β 在 6 6 次 用 法 中 ，大部分皆指土地（動 

詞 這 樣 用 時 只 以 N ip h a l出 現 ），這字也和  

r 繼 承 物 』（ ) 連 用 。

聖經中的產 ^ 通 常 是 迦 南 地 。神應許  

亞 伯 拉 罕 ，『我 要 將 你 現 在 寄 居 的 地 ’就 

是 迦 南 全 地 ，賜 給 你 和 你 的 後 裔 ，永遠爲  

業 j  ( 創 十 七 8 ) 。同 樣 地 ，這應許也承  

繼 給 雅 各 （創 四 八 4 ) 。創世記中有五次  

是 提 到 亞 伯 拉 罕 貿 下 麥 比 拉 田 間 的 洞 ’作 

爲 他 永 遠 的 產 業 （創 廿 三 4 ，9 ， 20 ; 四九 

30 ; 五 十 י ( 13 用 來 埋 葬 撒 拉 。迦南通常  

也 被 稱 作 Γ 耶 和 華 之 地 』（密 廿 二  י ( 19
與 外 約 但 的 流 便 、迦 得 、瑪拿西半支派居  

住 之 地 有 所 區 別 （逬 廿 二 9 ) 。 .
在 迦 南 地 י 每 一 家 族 都 分 派 到 一 些  

地 י 作 爲 世 襲 的 產 業 。縱 使 因 貧 困 而 资  

地 י 或 是 歸 給 耶 和 華 ，到 了 禧 年 ’那地仍  

要 歸 給 那 承 受 爲 業 的 原 主 ，即各人要歸自  

己 的 產 業 ，各 歸 本 家 （利 廿 五 1〇， י 13
28 ; 廿 七 24 ) 。西 羅 非 哈 沒 有 兒 子 ’他的  

女 兒 爲 了 祖 產 之 地 ，請 求 分 享 產 業 ’以便  

在 族 中 留 下 父 名 （民 廿 七 7 ) ，耶和華照  

准 所 求 。

利 未 人 沒 有 地 業 ，但他們可分得城邑  

和 各 城 郊 野 之 地 作 爲 業 （利 廿 五 33 )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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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華 對 利 未 人 說 ，『你在以色列的境內不  

可 有 產 業 ，在 他 們 中 間 也 不 可 有 分 ，我就  

是 你 的 分 ，是 你 的 產 業 』（民 十 八 2 0 ; 結 

四 四 28 ) 。

神 應 許 彌 赛 亞 、大 衛 的 後 裔 י 將列國  

賜 他 爲 基 業 י 將 地 極 賜 他 爲 田 產 （詩二  

8 ) °
只有一 次־ 在 利 廿 五 4 5 〜 4 6 י  人被稱爲  

產 業 。寄 居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間 的 外 人 ，以色  

列人可買來作爲永遠的產業。

參 考 害 目 ：Y aron，R·， “ A D ocum ent o f 
R edem ption from  U garit,״ V T 10: 83־־ 
90· T H A T，I，pp· 107— 109·

H. W.

65 אחח   Γ Μ )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

6 5 a ח  א  狐 狼 、叱 哮 的 敗

僅見於赛 + 三 21

66 אחח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6a ח  א  I I I  火 罐 、火 盆

67 חל  א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7a  9) אח^ה  α !μ& ) 味  

67b  9) aאח^מזלו־  h la m a )
、鮝 水 晶 β

’ 紫 瑪 竭

見 於 出 廿 八 1 9 和 卅 九 1 2 י 乃是大祭  

司 佩 戴 的 胸 牌 第 三 行 所 鑲 的 寶 石 。『紫瑪  

理 j  A m e th y s t只 是 L X X 的 音 譯 ，意思並  

不 確 定 。紫 瑪 瑙 是 紫 色 的 石 頭 ，可能屬金  

剛 玉 ，但 K B 則 以 爲 是 紅 色 或 棕 色 的 资  

石 。

（”όΛα，〉 אחר 68 耽 擱 、滯 留 、延期

衍生詞  

68a  ! ר ח א  ( ’ ) 另 一

68b אסר  之 後 、 （·某

處 ）之 ‘ 、 （某 時 ）之 後 作  

副 詞 『之 後 』 （ afterw ards ) ， 

也 作 連 接 詞 ，和 — 起  י
指 『然 後 J ( a fte r th a t ) 。本字  

經 常 以 複 數 形 式 出 現 ， 

特 別 是 有 字 尾 （後綴 ^) 時 。是非  

常普遍的用字

68c רי ח א  後 來 僅見於

腋 廿 八 23 
68d ר+  חו א  I 後 面 、 背 部

通常作副詞 ^ 語向後־  

68e ת כד חי א  向 後

6 8 f רוו  ח א  最 後 方 的

、西 方 、 （某 處 ）之 後 、較 後  

的 、最 後 的 、 （某 時 ）之 後 ； 

陰 性 字 ^ /^ /^ /2 0作副詞用
攀

68g ת!  רי ח א  (，咖 叫 末 後  、

( 某 處 ）盡 ‘ 、較 後 之 部 分 、

( 某 時 ）之 後

動 詞 ’a A a r出 現 1 7 次 ，主 要 是 PielΛ

，不 如 它 的 衍 生 字 來 得 重 要 。是指情況的  

延 後 、遲 緩 、等 待 （但並非懷著盼望的等  

待 י 如 如 心 / 或 等 字 ）。

a ״ h e r  ^  一
* 本 字 的 經 常 用 法 是 『另 個 地 方 j 『另 

七 個 年 頭 』等 。最値得注意的是經常出現  

的 片 語 ，『 别 的 神 （複 數 ） j  ( 出 

廿 3 ) ，這 是 十 誡 的 第 一 條 誡 命 י 申十三  

2 〔 H 3 〕的 窨 語 י 以 及 先 知 的 貴 備 （耶七  

6 f f . ) 。根 據 B D B ，本 字 出 現 6 3 次 ，只 

有 在 詩 十 六 4 和 赛 四 二 8 是 單 獨 指 神  

( 別 神 ）。詩 十 六 4 是 髙 難 度 的 經 文 י 假 

設 將 「愁 苦 _! ( ) 取 字 根 26̂ ״5
II ( 如 T a rg u m 所 # 的 ），該 經 文 就 ^成  

『他 們 的 偶 像 《I 而 非 「他 們 的 愁 苦 J ，這 

樣 方 與 下 半 句 『别 神 』有 平 行 字 的 意 思 ， 

也 使 得 經 文 有 意 義 。

後 面 、向 後 、背部  

* 本 衍 生 詞 比 其 他 字 都 用 得 少 （才出現  

4 1 次 ）。一 般 解 釋 爲 退 後 ，例如敵人轉身  

退 後 。耶 七 2 4 是 倫 理 上 的 用 法 ，以色列人  

硬 著 頑 梗 的 惡 心 Γ י 向 後 不 向 前 J 。以西  

結 的 窗 卷 內 外 （後 ）面 都 寫 著 字 （結 

二  1 0 )  °
神 學 上 値 得 探 討 的 是 出 卅 三 2 3 ，『你 

就 得 見 我 的 背 ，卻 不 得 見 我 的 面 ■1。除此  

之 外 · 沒有他處經文是用本字來形容一個  

人 的 费 部 ^ 而 是 以 、g m v或 ’dre/?等 

字 。·a $ 3 r在 此 應 指 相 反 的 方 向 。代下十三  

י 14 耶 — 波 安 在 猶 大 人 的 後 頭 、前頭都設  

下 伏 兵 。結 八 י 16 以西結在異象中看見約  

有 廿 五 個 人 ，背 向 耶 和 華 的 殿 י 面向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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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曰 頭 。所 以 י 出 卅 三 2 3 神 的 顯 現 ，是否 

經文道點不太可能是以擬人法來說明縻西  

所 ^ 見 的 是 神 的 臉 抑 或 背 後 ？而是強調摩  

西能夠 ^ 見 神 的 榮 耀 ，以及神經過後的餘  

光 י 卻 未 的 見 苡 體 。當然擬人化的筇法是  

可 能 的 י 甚 至 不 是 應 該 反 對 的 ，但刻葸對  

身 體 上 面 或 背 部 的 區 分 ，顯然都不是道段  

經文的原本意義。

後 部 、較 後 之 部 、將 來

本 字 出 現 6 1 次 י 沒有和其他的一些衍  

生 詞 一 樣 普 遍 י 但 卻 茁 有 神 學 上 的 深 意 。 

很 明 顯 地 ，本 字 和 其 他 衍 生 詞 都 有 字 根  

Γ 後 來 、在 後 、接 著 J 之 意 。H. W. W olff 
用 划 船 時 的 姿 勢 י 來比喩希伯來人對時間  

所 擁 有 的 觀 念 ：這 人 是 望 著 過 去 ’而背對  

未 來 （演 講 笹 記 ）。確 贲 有 ז 在 

前 J 也 有 過־״ 去 』的 意 思 。照 樣 ，本字的  

字 根 ，# « / ־ 有 在 後 』及 「未 來 之 事 J 的 

意 思 。^們 無 須 視 此 爲 希 伯 來 人 獨 特 的 心  

理 狀 態 ，因 爲 在 希 伯 來 人 未 抵 迦 南 時 ，當 

地人早已有此用法了 י  而 的 確 是 指  

著 未 來 而 言 。

這 與 有 兩 個 神 學 上 的 問 題 。第 一  -a״，
MriZ ( 末 後 的 日 子 ）是指一般而

_ 的 ״ 未־ 來 』？還是特別有所指的末後曰  

子 ？纸者在別處已論 證 說 明 這 片 語 通 常 只  

是 指 一 般 的 未 來 （ “The L ast Days in the 
Bible and Q um ran״ , in Jesus o f  N azareth , 
Savior a n d  Lord , ed. C . F . H . H enry, 
Eerdm ans, 1966，頁  74—79 ) 。第 二 個 問  

題 是 י 當 單 獨 出 現 時 ，是否指來世
參

而 言 ？

首 先 我 們 針 對 第 一 個 問 題 ， VzAariZ參
共 出 現 1 4 次 （创 四 九 1 ;民廿  

四 14 : 申 四 30 ; 卅一  29 ; 赛 二 2 ; 彌四 

1 ; 耶 廿 三 20 ; 卅 24 ; 四 八 47 ; 四 

九 39 ··結 卅 八 16 : 但 二 2 8 〔亞 蘭 文 〕 ·· 
十 14 ; 何 三 5 ) 。K J V 在 創 、赛 、彌作  

r last days J  ; 餘 皆 作  r  la tte r days J 。 

R S V 皆 作 『 latter days j ，除 創 和 申 卅 一  

29 作  r  days to c o m e 』 。 NASB 七 次 作  

r latter days J ，六次  r  last days J י M  x 
民 則 作 r days to c o m e』。N I V 在 申 四 30 
作 r later days J י 在 费 、彌 、何 作 『 last 
days J ，在 但 十  14 作  r the  fu ture j ，其 

他 地 方 則 作 r days to com e J 。

從 上 面 不 同 的 譯 詞 中 得 知 י 聖經並沒

有 把 它 當 成 一 特 定 用 語 來 指 明 煅 後 的 時  

段 ，必 須 根 據 上 下 文 來 加 以 判 斷 。所以此  

片 語 乃 兼 具 了 末 日 及 一 般 未 來 的 雙 重 葸  

義 ，因 爲 末 日 一 定 是 指 向 未 來 ，但未來的  

時 間 並 非 就 是 末 日 。如 赛 二 2ΓΓ ( 彌 四 1 
ff. ) י 的 確 似 乎 淸 楚 指 著 末 後 的 日 子 ；但 

耶 四 八 47 ; 四 九 3 9 提及摩押或以東的復  

興 י 應 指 將 來 的 莱 段 日 子 （參 四 九 6 ，亞 

捫 的 復 興 ）. 。道樣的說法暗示新約類似的  

片 語 常 常 亦 僅 指 一 般 的 未 來 ，而非特定末  

後 曰 子 。道使敎會自認已處身於末後世代  

道 觀 念 受 到 質 疑 ，而 提 前 四 1 『在後來的  

時 候 』 ，則是對不特定未來所發出的警吿  

( 參 太 廿 四 6 ) 。

第 二 個 問 題 是 ，是 否 的 單 獨 出  

現 ，焐 指 來 世 而 言 呢 ？ M , 〇31100汰認爲這  

樣 的 言 論 有 時 是 十 分 明 確 的 （
參

N orthw est S em itic  P hilo logy י Pontifical 
Biblical In stitu te，1963, 頁  48 —49, 51 ) 。 

箴言斑多處與此觀念相關的經文使用了本  

字 。箴 廿 四 1 4 與 廿 三 1 8 是 平 行 句 ，指出 

義 人 的  ( N IV  作  fu ture hope ) 。

義人的指望 ( ννό~/ ) ־ 必 不 至 斷 絕 ，而箴十  

一  7 提 到 惡 人 一 死 ，他 的 指 望 （ ) 必 

滅 絕 。對 義 人 而 言 ，箴 十 二 2 8 應許有生命  

和 不 朽 （，a / no  dea th，D ah o o d，同
前 ，頁 28 ) 。但 惡 人 毫 無 未 來 的 指 望 （’a· 

י 他 的 燈 必 熄 滅 （箴 廿 四 2 0 ) 。 

D a h o o d 認 爲 箴 廿 2 0 是 指 死 後 的 生 命 而  

言 ：惡 人 的 燈 必 在 長 睡 的 黑 暗 喪 （即死  

亡 ）熄 滅 ；因 此 這 些 字 是 互 相 關 聯  

的 ，，《妨 ⑷ 在 意 義 上 應 指 死 後 蒙 福 的 景  

況 ，η·(7ννό則 是 超 越 死 亡 的 盼 望 ，而對義人  

來 說 就 是 /מ， 削 >奶 Γ 沒 有 死 亡 J 。 

D ahood  指出在  U garitic，II, A q h a t VI 11· 

26—3 6 中 ，也 有 類 似 的 這 些 話 語 （除 

了 ) ，而  H . L· G insberg 將 之 譯

爲 ：Γ 哦 ！ A qhat י 年 輕 人 ，向 我 求 生 命  

吧 ！向 我 求 生 命 （ ) ，我 就 必 給 你 ’求 

不 死 （Λ/ mr = 希 伯 來 文 ’口/ ，似州以） י 我 

一 定 赏 賜 給 你 。我將使你有與巴力齊等的

漭 命 。但 A q h a t，那 位 年 輕 人 回 答 ........永
生 （，wAr〇; = 希 伯 來 文 ，必朽  

的 人 如 何 能 得 著 呢 ？凡 人 怎 ^擁 有 不 朽 的  

生 命 呢 ？ 』誠 然 ，在 箴 言 中 出 現 的 話 語 ’ 
與 烏 加 列 文 的 字 句 有 些 相 同 的 用 法 ’似乎  

支 持 了  D a h o o d 的 見 解 ，Γ對 永 生 的 確  

信 ........彷彿是不可避免的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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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書 目 ：T H A T , I，pp. 110—17·
R . L . H .

69  9) hashdarp9rum&אחיעזדרפנים  )

70 רן  ת ש ח א  皇 室 僅 見 於

斯 八 1 0 〜 1 4

ם א  見 72b

71 7 ) ד  ט 心א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 1 a ， 尽 莉 棘 、 鼠 李

( 植 物 名 ]

ו טו א  見  73b

ט 72 ט א  ( ’少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2a ו טי א  靈 媒 、交 鬼 者 、

行 巫 術 者 \ 傳 神 谕 的

，i t f i 靈媒

u 本 字 乃 用 來 形 容 光 怪 陸 離 、千奇百怪  

的 異 敎 י 僅 見 於 赛 十 九 3 ，爲 複 數 （ 

( 7 m ) 。由 於 此 處 上 下 文 中 י 列出了一堆的  

1禺 像 、靈 媒 和 巫 師 ，所 以 意 思 很 容 易 臆 測  

得 知 。副 詞 4 / 亦 出 自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而 作 「緩 4 地 』 、『慢 慢 地 』 、『溫 

和 地 』、『秘 密 地 』（參 創 卅 三 14 ; 撒下  

十 八 5 ; 王上廿一  27 ; 伯 十 五 11 ; 赛八  

6 )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意 思 是 ^發 出 呻  

吟 聲 』、「嘰 嘎 聲 』。费 八 1 9 和 廿 九 4 
用 了 『聲 音 緜 燈 j 、『言 語 微 細 J 來形容  

交 鬼 和 行 巫 術 的 作 法 時 所 發 出 的 聲 音 。雖 

然 在 這 兩 處 經 文 中 י 都 沒 有 出 現 ^ 炫 一  

字 ，但 聖 經 中 提 及 通 靈 術 的 經 文 供―“ י  

了本字的一般背景。

希 伯 來 文 /ά״α / 、 Λ2״/ 和 /ά/ 也有助於  

理 解 。第一個字是 _動 詞 ：可 能 ‘ 從 /&/而 

來 的 補 充 性 動 詞 י 意 思 是 遮־״ 蓋 』（^ 下  

十 九 5 ，中 文 作 羞 愧 ）。第 二 個 字 可 能 是  

副 詞 ，僅 見 於 士 四 י 21 意 思 是 『緩 慢 的 』

『秘 密 地 』。第 三 個 字 /δ/ 出 現 在 出
參

七  22 ··八  7 1 8 Η 〕י   3 ，1 4〕 ，窓爲  Γ 行 

法 術 的 』 ；而 在 得 三 7 ; 撒 上 十 八 2 2 和 

廿 四 4 〔 Η 5 〕 י 意 思 則 是 ״ 緩־ 慢 的 』、 

『秘 密 的 』。

R . L . Α .

見 72a טי א

關 閉 ם ט 73 א

衍 生 詞

線 、 紗 僅 見 ו טו 7 א 3 a
於 瓶 七 16

74 封 閉 、關 閘 僅 見 於 詩

〔1 6 六九  1 5 〔 Η

衍 生 詞

广辦扣） 關 閉 的 、被 縛 的 ?74 ר1אa
本形容 “ 丨$ 見 於 士 三 15 ; 廿 16

75 广0^ ) 哪 裏 

衍 生 詞

a y y i h ) 哪 策 ה (’1 7 אי 5 a 
祕> 如 何？’)י ׳ ז 7 1אי 5 b 

如 何 ？哪 衮？ +75 איכהc
2紛） 哪 裏？’〉 + 7 איכו 5 d 

s k d k a ) 如 何？，) הו ב כ  75e אי
哪 衮？ ו י 7 1א 5 f

ά η ) 哪 裏？’〉 75 1אךg 
哪 衮？ הו פ 75h אי

疑 問 副 詞 ’叩 乃 和 烏 加 利 文  > 相 

大部分都是反詰問י關 。在 3 0 次 的 出 現 中 

狄 「 如׳句 。 它 和 其 他 副 詞 連 結 成  

何 j  ; ，έΑ:5Γ 如 何 、哪 裹 』 ； 如 

何 J ; ，έ/7δ/2『哪 與 』。 很 可 能 是 

，a y 的 延 長 詞 型 ，因爲意思和用法幾乎完全 

相 同 。赛 卅 六 1 9 和 王 下 十 九 1 3 是平行 

卻分別用了  ’a y 和 ，顯示其可י句

交 互 使 用。 

本 疑 問 副 詞 有 時 用 在 詢 問 資 訊 的 問 句 

中 （創 十 八 9 ; 廿 二 7 ; 撒 上 九 18 ) ，但 

更 多 處 並 不 期 待 回 答 ；尤其是在詩歌體裁 

的 經 文 中 更 是 如 此 。如 果 神 站 在 你 那 邊’ 
那 欺 壓 者 的 藜 怒 又 在 哪 裏 呢 ？ （赛 五  

13 )或 伯 十 四 1 0 ，人 死 亡 之 後 ’究竟 ״
 在何處呢 ל

哪 衮 一 字 ，常被用於詢問神的存在和 

能 力 。不 但 個 人 （彌 七 10 ) ，列國也都問 

— ; 耶 和 華 你 神 在 哪 裏 ？ j  ( 詩 七 九  ־״10

一 五 2 ) 。或 問 『耶 和 華 的 話 在 哪 裏 

公義的神ז又 或 問י ( 呢 ？ 』（耶 十 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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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哪 裏 呢 ？ j  ( 瑪 二 17 ) 。基甸在懷疑時  

問 那 他 曾 聽 聞 的 奇 逛 在 哪 哀 （士 六 13 ) 。 

到 了 赛 六 三 1 1 ，同樣的迫切詢問是那曾大  

有作爲的神何在？

主 曾 譏 諷 地 問 猶 大 ，當拜偶像之邦避  

災 時 ，Γ 他 們 的 神 在 那 哀 呢 ？ 』（申卅二  

37 ; 耶 二 28 ) 。在 赛 六 六 1 ，’a y 被向前  

滑 音 字 加 強 語 氣 ，乃 是 耶 和 華 問 說 ：

Γ 你 們 要 爲 我 造 何 等 的 殿 宇 ，哪哀是我安  

息的地方呢？ J 。

強 調 式 疑 問 句 也 發 生 在 斯 七 5 ’「亞 

哈 隨 魯 王 問 王 后 以 斯 帖 說 ，搲敢起意如此  

行 的 是 誰 י 這 人 在 哪 哀 呢 ？ 1 帶。־ 著 ze/z 
的反詰式問句亦可見於代下十八 2 3 和伯卅  

八 1 9。
和 ’ay ( 或 ，έ ) 連 合 時 ’意思  

是 r 你 由 哪 裏 來 J ( 撒 上 卅 1 3 ，用於人身  

上 ）：而 創 十 六 י 8 則 是 天 使 問 迈 甲 ’甚至 

伯 二 2 ，Γ聊 ! ^ 3 散但，你從哪裏來？ 1 。־

’祕 如 何

本 疑 問 代 名 詞 可 用 於 單 純 問 句 ’如耶  

卅 六 1 7 ，約 雅 敬 的 衆 首 領 問 巴 錄 ：『你怎 

樣 從 他 口 中 寫 這 一 切 話 呢 ？ 』但通常用於  

反 詰 問 句 ，表 示 责 備 ，大利拉不髙興參孫  

說 ：Γ 你 旣 不 與 我 同 心 ，怎 麼 說 你 愛 我  

呢 ？ 《1 ( 士 十 六 15 ) ; 表 示 絕 望 ，撒下一  

1 9 ，Γ 大 英 雄 何 竟 死 亡 ？ 』 ；表 示 驚 訝 ’ 
赛 十 四 4 ，r 欺 壓 人 的 何 竞 息 滅 ，強骚的  

何 竞 止 息 ？ 』 ；表 示 戰 慄 恐 懼 ’詩 七  

三 Γ י 19 他 們 轉 眼 之 間 ，成 了 何 等 的 荒  

涼 ，他 們 被 驚 恐 滅 盡 了 』 ：或 表 示 願 望 ’ 
耶 三 1 9 ，Γ 我 說 ，我怎樣將你安脰在兒女  

之 中 J 。

如 何 、哪 衷  

比 ’狄 的 語 氣 更 重 י 用 來 議 論 （耶 八  

8 ) 、嘲 諷 （詩 七 三 11 ) 、慨 嘆 （耶 四 八  

17 ) 。哀 歌 體 裁 更 是 常 用 （赛 一  21 ··哀 一  

1 ; 二 1 ; 四 1〜2 ) 。哪 裏 一 義 也 由 經 文  

證 苡 （王 下 六 13 ; 歌 一  7 ) 。

,獅 哪 哀

僅 見 於 王 下 六 י 13 字 型 畏 έ/c״ M 。可 

能 與 狄5״ 同 。

’狄 5紛 如 何

乃 是 ，έ 加 上 Γ 因 此 』。在歌五

3 出 現 兩 次 ，意 思 是 怎 能 。斯 八 6 ，皇后  

以 斯 帖 說 ：『我 何 忍 見 我 本 族 的 人 ，何忍  

見我同宗的人被滅呢？ 』

哪 裏

可 能 是 從 衍 變 而 來 。本副詞總是  

與  m/>7 連 用 成  ，乃 是  ’έ
的 同 義 字 （見 ，矽 ）。通常旅行 在 外 的 人  

# 被 問 道 ，『你 們 畏 哪 裏 來 的 ？ J ( 創廿  

九 4  ; 士 十 九 17 ) ，或 神 問 撒 但 （伯 

一  7 ) 。在 反 詰 的 問 句 衷 ，通常用於碰到  

挫 折 時 （民 ^ -一  13 ; 王 下 六 27 ) ; 或是  

避 災 之 時 （耶 卅 7 ) 。在有名的經文詩一  

二一  1〜 2 K י  J V 作 Γ 我 要 向 山 舉 目 ，我的 

辆 助 從 那 哀 來 』，「從 那 衷 2 被解釋爲關  

係 代 名 詞 ，好像說明詩人以爲铒助經由山  

而 來 。但 此 句 更 像 問 句 ，第 二 節 即 其 答  

案—— 乃 是 耶 和 華 自 己 。

，a y i n 可 以 與 ，δ « 相 對 照 ，，肋 從 未 連  

接  m in  °

’ά τ ι哪 裏

由 ’吵 /ΛΙ縮 略 而 成 י 通 常 以 位 置 格  

( locative ) 與 表 行 動 的 動 詞 連 用 י 用來問  

人 「往 哪 衮 去 』（創 卅 二 1 7 C H 1 8 〕 ）  י
或 是 用 來 問 神 （撒 下 二 1 ) 。 ’δ /ώ 「多 

久 j 是 神 抱 怨 以 色 列 人 י 『你們不肯守我  

的 誡 命 和 律 法 ，要 到 幾 時 呢 ？ 』（出十六  

28 ; 民 十 四 11 ) 。人 也 通 常 問 神 ’ 到底還  

要 多 久 ，祂 才 回 答 （哈一  2 ; 詩 十 三 1〜 2  

〔H 2 —3 〕 ） °

哪 裏 、何 種 形 式  

本 字 較 少 出 現 （共 九 次 ），可 與 ，吵  

和 相 較 。曾 一 次 意 爲 ז 是何種樣式  

的 人 』 （士 八 18 ) 。它 是 ’吵 和 Ρ δ / ι的 

複 合 字 。

參 考 害 目 ：M u ir, J., ״ T h e  S ignificance o f 
ן אי  in  G enesis 5, 24 a n d  P sa lm  39，13，’’ 
Exp T  50: 4 7 6 -7 7 ·  T H A T ，I，pp· 1 2 5 -2 6 ·

H. W.

76 אי   I 1 1 啊 呀 丨 嗓 僅 見 於 傳 四

10 ; 十  16

77 אי   I V 不 本 副 詞 僅 見 於 伯 廿

二 3 0 。可 能 可 以 由 ד  Γ沒有榮

耀 j 認 出 來 （編 按 ：撒 上 四 י 21 以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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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ב  נ א a y a b )

博 ）

אי  I ， II 見  39a，43a

78 爲 敵 、爲仇

衍生詞

78a ! ה ב אי  f  仇 恨 、敵人

78b +ב איו  ( ’ij/d b) 約伯

本 励 詞 的 蕋 本 意 思 是 『與 他 人 爲  

仇 』、『對 待 他 人 像 仇 敵 般 《! 。只在出廿  

三 2 2 , 本 字 非 以 分 詞 形 式 出 現 י 在經文  

中 ，神 成 爲 以 色 列 仇 敵 的 仇 敵 。在其他的  

出 處 י 本 字 皆 以 分 詞 仇 敵 J 出 

現 。

烏 加 列 文 同 源 字 A 和 本 字 有 相 同 的  

意 思 ，並 和 如 仇־״ ’ 恨 J 平 行 י 出 現 在 U T 
16: Text 51· 7· 35, 36 中 ο

儘 管 通 常 本 字 僅 意 味 個 人 之 間 或 國 家  

之 間 的 彼 此 爲 敵 ，但 一 些 經 文 本 身 就 含 有  

神 學 意 義 。在 利 廿 六 7 〜 8  ; 申 六 1 9 中  י
敵 人 的 敗 北 乃 是 神 對 以 色 列 人 祝 福 的 記  

號 ，但 相 對 地 ，若 以 色 列 人 違 逆 神 י 則他  

們 必 敗 在 仇 敵 手 中 （利 廿 六 1 7 ，  י 32 25
等 ； 民 十 四 4 2 ; 申 一 4 2 ; 王 下 廿  

一  14 )1 0
以 色 列 人 勝 過 仇 敵 的 關 鍵 ，在於他們  

是 否 順 服 神 ，遵 行 神 的 誡 命 （利 廿 六 3 ; 
參 7 節 ），或 誠 心 悔 改 歸 向 神 （王 上  

八 33 : 代 下 六 24 ) 。

大 衛 勝 過 敵 人 乃 是 蒙 神 眷 顧 的 記 號  

( 撒 下 七 9 ; 廿 二 1 8 ， 41 ) 。

以 色 列 仇 敵 的 敗 落 乃 出 於 神 的 干 預 ， 

並 成 爲 神 主 權 的 彰 顯 （逬 廿 三 1 ; 士 

八 34 ; 王 上 八 46 ) 。

耶 和 華 也 有 仇 敵 ，但他們至 終 要 受 到  

應 得 的 懲 罰 （赛 六 六 6 ; 詩 卅 七 20 ; 六八 

1 〔 H 2 〕）。

從 多 處 經 文 的 上 下 文 來 猎 ，本字帶有  

倫 理 意 義 。箴 廿 四 1 7 ，Γ 你 仇 敵 跌 倒 ，你 

不 要 歡 喜 』。箴 十 六 7 ，『人所行的若蒙  

耶 和 華 喜 悅 ，耶和華也使他的仇敵與他和  

好 Λ 〇

广紗释仇恨、敵人  

本 ‘ ־ 字 由 字 根 ’办 以 知 有 Γ 敵 對 j 、

「仇 恨 』的 意 思 。大部分是因仇恨以致犯

罪 的 艰 例 （民 卅 五 21〜2 2 ) ; 或 形 容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所 表 現 的 復 仇 行 動 （結 廿 五 15 ; 
卅 五 5 ) 。

約伯

約 伯 的 名 字 י 究 竟 出 於 何 種 語 源 ，尙 

不 得 知 。 有 一 些 人 認 爲 道 名 字 是  

r 爲 仇 』的 衍 生 字 ，其 分 詞 爲 r 敵 人 』的 

一 般 通 稱 。這 種 說 法 ，通 常 被 認 爲 出 於 約  

伯 面 臨 試 煉 卻 強 硬 拒 絕 接 受 苦 難 的 堅 決 態  

度 ，與 此 字 義 相 近 。但 若 視 約 伯 的 名 字 爲  

的 被 動 式 ，則 意 爲 『被 仇 視 的 對 象 j 
( BDB ) י 視 約 伯 爲 神 所 苦 煉 的 一 個 人 。 

不 過 這 些 說 法 沒 有 什 麼 語 言 學 的 證 據 。

另 外 的 假 設 ，乃認爲約伯是從阿拉伯  

文 回 轉 』衍 變 而 來 ，並 帶 有 r 悔 

改 J 的 意 思 （ BD B ) 。

從 西 閃 的 許 多 文 句 中 得 知 ，本名字非  

常 普 遍 ’ 可 能 的 意 思 是 『沒 有 父 親 j 或 

「我 的 父 親 在 哪 衷 』。很可能本名字並無  

特 別 的 字 義 ，它只是古代某位經歷試煉之  

人 的 名 字 。他在面對試煉時的表現可成爲  

敬虔人面對苦難的榜樣。

在 結 十 四 1 4 ，2 0 中 ，約 伯 與 挪 亞 、 

但 以 理 並 列 ，同爲義人之典範。

參 考 軎 目 ：B aab，O. J . ， “The Book o f 
Jo b ，” In terp  S: 329 —43- H aw thorne，R. 
R■， “ Job ine T heology ，” BS 101: 64—75, 
173 — 86, 290—303, 417—33; 102·· 37—54, 
Pope, M arvin, Jo b  in AB, pp. 6 7  .־־ 
T D N T , II, pp. 8 1 1 1 3 ־ ־ . T D O T , I, pp. 
212— 18· T H A T，I，pp. 118 —21.

T. E. M.

) איד ’grfj 見  38c
r ’ayya) 見  43b

!ח：א  广’叩 如 幻 見 75a
广办3 איוב ~ 見 78b
C איד 9d k ) י אי^ה   广狄3) 見  75

79 广，印 0〇 力 量 、絮助

本 字 可 能 是 從 敍 利 亞 文 的 『辩 助 J 借 

用 而 來 。而 烏 加 列 文 字 根 ד / / 則 和 ‘z m 「力 

世 』平 行 （ U T  19: no· 164 ) 。在 詩 八 八 4 
〔H 5 〕 י 本 字 用 於 一 個 對 句 之 中 י 詩人先  

說 自 己 像 被 丟 在 死 人 之 中 ，因 此 下 文 的  

無־״ 力 J ( 或作沒有斛助）就顯而易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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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 p a) ה ^ י 8 א 2

79a ת  לו אי  力量

本 字 基 本 的 意 思 似 是 力 量 （ 見 

ρ>·δ/。這 個 陰 性 名 詞 的 抽 象 用 法 在 詩 廿 二  

20 ( 唯 一 出 處 ）作 爲 神 的 代 稱 ，乃與耶和  

華 平 行 。根 據 Κ Β ，本 字 只 是 上 述  

的 陰 性 。至 於 希 伯 來 本 國 的 相 關 字 ，則見  

，ϋ / 。

Τ . Ε . Μ .

ל、א  見 45d, e，f， g
9) ל  אי a y y a l) ה  ^ י א  ('ayrja la)
見  45k， 1
ת לו אי  (*eyalfit) M 19a 
9%) ^ם  אי la m )  B  45j

80 ם  אי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0a  + ם אי  可怕的

8 0 b 恐 אימדד!־ 懼 、可畏

’ ά ρ δ 7 η 可怕的

出 現 在 歌 六 4 ，10 ; 哈一  7 ，因眾隊  

的 強 盛 而 激 起 的 可 畏 、威 武 之 感 。歌 

六 所用的是隱喩的י 10 4 策法־ 。

’？m a害 怕 、恐 惟 、偶 像 、可 畏 、戰 慄  

箴 廿 2 的 意 思 爲 威 嚇 。 

在 所 有 的 經 文 中 ，本 字 都 表 達 害 怕 的  

槪 念 。僅 耶 五 十 3 8 是 隱 喩 的 意 思 י 在那斑  

乃 指 偶 像 而 言 ，指 出 這 是 人 們 所 害 怕 、畏 

懼 的 對 象 。

參 考 窨 目 ：T D O T，I, pp. 219—21.
Τ . Ε . M .

ו 81 אי  广，即 ^ ^ 其 他 、 除 了  、 不 、 從

不 、没 有 、到 處 都 不 、一 點 也 不 、 

什 麼 也 没 有 、無 、過 去 的 、找 不 出  

的 、幾 乎 、在 …… 之 外

本 字 基 本 上 用 來 表 示 否 定 的 意 思 ，常 

以 附 厕 形 （ construct ) ״έλ?出 現 。所以無  

法 單 由 本 字 決 定 意 思 爲 何 י 必須從上下文  

中 得 知 ，但 每 次 都 表 達 了 否 定 的 意 思 。它 

的 特 點 是 用 來 否 定 名 詞 或 名 詞 子 句 ， 

參  G K C  par· 152 d 和  i—o 。

誠 如 上 述 י 本 字 用 來 表 達 許 多 否 定 的  

意 思 。下面就本字幾種基本的否定用法來  

討 論 。 ·

本 字 可 以 表 示 没 有 的 意 思 י 創 二 5 ，

「没 有 人 耕 地 』。和這意思相同者見撒上  

十 1 4 ， 我־״ 們 見 没 有 驢 』 י 或 王 上 廿 40 
表 示 桨 人 的 消 失 、不 見 。傅 三 1 4 ，Γ無所 

增 添 י 無 所 減 少 』。相同的用法也出現在  

赛 四 四 1 2 ，人 力 氣 的 用 盡 、失 敗 。表達時  

間 的 否 定 意 思 ，可 傘 結 廿 八 1 9 的不再作代  

表 °
本 字 第 二 種 蕋 本 用 法 ，有另一種選擇  

的 意 思 י 創 卅 1 的 不 然 表 示 二 者 選 一 ，不 

是 這 樣 י 就 是 那 樣 。創 四 四 2 6 描述的是除  

非 、否 則 的 悄 況 。創 四 五 6 表示否定的選  

擇 性 （既 不 、也 不 ）。

第 三 種 用 法 ，表 示 不 可 能 的 意 思 。當 

然 道 可 由 許 多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創四一  

4 9 ，『約 瑟 積 蓄 五 殺 甚 多 ，如 同 海 邊 的  

沙 י 無 法 計 算 י 因 爲 殺 不 可 勝 數 J 。代下  

廿 2 5 指 財 资 多 得 不 可 摘 帶 最 常 表 示 不 可  

能 的 י 是 否 定 的 複 合 槪 念 ，如 不 能 醫 治  

( 代下廿一  18 ) 、不 可 測 度 （伯 五 9 ) 、 

無 窮 的 力 量 （鴻 三 9 ) 。

有 時 候 י 本字根僅表示簡單的否定意  

思 不 י 如 士 十 四 3 。也 表 達 幾 乎 之 意 ，如 

詩 七 三 2 ，其 中 與 之 平 行 的 ‘讲 י 意思 

爲 『幾 乎 、險 些 』 י 二 字 在 功 用 上 很 接  

近 。

本 否 定 字 根 ，通常也和不可分離的代  

名 詞 合 用 י 成 爲 帶 否 定 的 主 詞 י 如詩五九  

1 3〔 Η 1 4〕 Γ 他 們 將 不 J ( 參 詩 七 三 5 ; 
創 五 24 ; 出 五 10 ) 。有 時 候 則 和 獨 立 的  

代 名 詞 連 用 ，如 尼 四 1 7。

其 他 閃 族 語 系 中 ，也有表達不的類似  

字 铤 ，但它們並未與本希伯來文有同源的  

關 係 。在閃族語系中有類似用法的字是摩  

押 文 ，《、亞 述 文 ，特別還有烏加列文  

9yn  ( U T , 19: no. 99 ) °
J .  B . S .

ץ א  ( ’ayiw j 見 75f 

82 W  ( ，d p & ) 伊 法

本 字 是 用 來 衡 世 固 體 物 的 單 位 ，常在  

舊 約 中 被 提 及 י 通常是一蒲式耳的八分之  

三 至 三 分 之 二 。 “ .
十 伊 法 等 於 一 贺 梅 珥 （被 認 爲 ‘ 一匹  

驢 的 負 載 ®  ) ，而 十 俄 梅 珥 等 於 ^ 伊 法 ， 

一 細 亞 是 三 分 之 一 伊 法 。伊法的單位和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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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ש  י א  C y s h )

體的度世衡罷特相同。

但 是 伊 法 和 罷 特 確 實 的 還 散 爲 何 י 尙 

未 確 知 י 差 不 多 在 2 2 公 升 （2 0 乾想:夸 

脫 ）到 4 5 公 升 （4 1 乾 ：© 夸 脫 ） י 大部分  

的 人 接 受 前 者 。曾在一瓶子的把手上發現  

印 有 『王 室 標 準 的 罷 特 』 的 印 記 。只 

可 惜 道 水 瓶 的 殘 片 無 法 拼 成 一 完 整 的 瓶  

子 י 以 便 得 知 正 確 的 容 蛩 。截 至 目 前 ，道 

些都還不確定。

出 十 六 3 3 ，縻西吩咐亞倫盛一滿俄梅  

珥 （十 分 之 一 伊 法 ）的 嗎 哪 ，存在耶和華  

面 前 י 要 留 到 世 世 代 代 。利 五 י 11 聰罪祭  

所 獻 的 供 物 י 就 是 細 麵 伊 法 十 分 之 一 。而 

亞 倫 受 胥 的 日 子 ，他和他子孫所要獻給耶  

和 華 的 供 物 ，就 是 細 麵 伊 法 十 分 之 一 （利 

六 2 0 〔 Η 1 3 〕；參 民 五 15 ; 廿 八 5 ) 。 

在以西結 窗 中 有 些 供 物 要 增 加 到 伊 法 六 分  

之 一 （結 四 五 13 ; 四 六 14 ) ，並且在結  

四 五 24 ; 四 六 5 1 1 中也提及要預備的素י   

祭 י 是 與 一 隻 公 牛 或 綿 羊 同 獻 的 一 伊 法 細  

麵 。

有 一 處 提 到 一 贺 梅 珥 穀 種 只 結 一 伊 法  

糧 食 （賽 五 י ( 10 表 示 極 其 艱 苦 的 日 子 ’ 
收成是所撒的種子十分之一！

伊 法 也 是 用 來 衡 燈 乾 糧 ，如 麵 粉 、大 

麥 、烘 了 的 穂 子 （士 六 19 ··得 二 17 :撒  

上 十 七 1 7 ) 。對於穀物的衡蛩法碼有嚴厲  

的 警 戒 ，不 可 有 一 大 一 小 ，否則算是買賣  

上 的 詐 欺 י 爲 耶 和 華 所 禁 止 （申 廿 五 14 ; 
摩 八 5 ; 彌 六 10 ) 。要 用 公 道 的 法 碼 ，才 

爲 耶 和 華 所 稱 許 的 （利 十 九 3 6 ; 申廿  

五 15 ; 結 四 五 10 ) 。

在 亞 五 6 〜1 0 ，作 者 所 用 的 伊 法 （和 

合 作 ז 蛩 器 』 ）顯 然 是 象 徵 性 的 ，必然比  

平常容跫大得多。

參 考 害 目 ：Α Ι，ρρ. 1 9 9 -2 0 3 . A p-T hom as， 
D. R·， “The E phah  o f  M eal in Judges 6, 
19,” JTS 41: 175—77· H uey， F. B·，

44W eights and  M easures ，” in ZPEB, 
Segre, Angelo, “ A D ocum entary  Analysis 
o f  Ancient Palestinian U nits o f  M easure,״ 
JB L  64: 357 — 75.

J .  B. S.

ה פ אי  見 75h
א פו אי  見  144

ש 83 אי  ( ，沢 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3a +ש אי  ( I s h ) 人 、 人 類 、 欠 

夫 、無 論 何 物 / 人 、你 人 、得  

勝者

Ϊ״ Μ 這 字 主 要 用 來 表 示 單 獨 的 個 人 ， 

而 與 代 表 更 一 般 性 人 類 觀 念 的 和  

有 別 。

Ά 和 ’ρ Λ 厂 被 認 爲 可 能 是  

Ϊ5Α的״ 字 根 。若 從 而 來 ，則

和 亞 喀 得 語 強 壯 j 的意思有

關 °
在 舊 約 中 ， 的 用 法 很 廣 。通常是  

表 示 任 何 單 一 的 個 人 ，較少出現在強調男  

女 性 別 不 同 的 『男 性 j 意 思 上 （如出卅五  

29 ; 利 十 三 29 ; 代 下 十 五 13 ) ，或是男  

人 在 性 關 係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創 十 九 8 
等 ）。通 常 那 是 的 用 法 。

許 多 時 候 本 字 也 代 表 珥 門 的 術 語 ，如 

创 九 20 Γ 屬 地 的 人 j 意 爲 Γ 農 夫 J ; 創廿  

五 27 Γ 屬 於 田 野 的 人 J 是 指 獵 人 ；而申卅  

三 1 等 י 『屬 神 的 人 j 乃是先知的意思。

本 字 常 有 「每 個 人 』的 意 思 ，如創十  

5 的 個 人 。它 也 有 涵 括 的 意 思 ，如任一人  

( 利 十 五 5 ) 。

本 字 最 普 通 的 用 法 之 一 是 丈 夫 ，首次  

出 現 在 創 二 2 3 〜 2 4 י  女人的始源在此處也  

作 了 描 述 。若 僅 以 此 經 文 י 就 說 ’/·s/^/10是 

由 ，/ M 衍 變 而 來 ，在 語 言 學 上 有 待 商 榷  

( 可 能 只 是 一 種 文 字 遊 戲 ），但毫無疑問  

地 ，從 上 下 文 的 Γ 這 是 我 骨 中 的 骨 ，肉中 

的 肉 ，可 以 稱 她 爲 女 人 ，因爲她是從男人  

身 上 取 出 來 的 』（2 3 節 ），卻顯示出亞當  

與 夏 娃 間 親 密 的 關 係 ，是他可以分享他的  

地 位 與 本 質 的 對 象 。這 也 正 是 神 的 心 意 ， 

使 亞 當 有 個 伴 ，並在智慈與肉體上相互滿  

足 。有 關 夫 婦 一 生 持 久 婚 約 關 係 的 主 張 ， 

植 基 於 Γ 因 此 人 要 離 開 父 母 ，與 妻 子 連  

合 』之 經 文 。

丈 夫 在 特 殊 的 情 況 中 ，可與妻子離婚  

( 申 廿 四 1〜 4  ) ，但 Γ 離 婚 ■I卻不被鼓勵  

( 瑪 二 16 ; 耶 三 1 ) 。

丈 夫 與 麥 子 間 的 關 係 ，在聖經中也用  

於 形 容 神 與 祂 的 子 民 。在 何 西 阿 書 裡 ，婚 

約 是 神 和 祂 子 民 堅 固 不 渝 、永 遠 的 確 據 ， 

也是整卷密的核心問題（何 二 16 ) °
在 薇 約 中 ，個 人 擁 有 獨 特 的 價 値 。利 

廿 四 1 7『打 死 人 的 ，必 被 治 死 』 ，生命的  

神 聖 在 此 表 露 無 遺 。『神注目觀看人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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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9) ל  כ א a k a l)

路 י 看 明 人 的 腳 步 ) ו· 伯 卅 四 21 ; 箴 

五 21 ) ··箴 八 4 י  智懸在街道上邀請世人  

聽 他 的 話 ，表示神關懷每一個人。

和 ~^樣 י 本字區別神和人之間  

的 不 同 。在 民 廿 三 י 19 巴 蘭 注 意 到 神非־״  

人 י 必 不 致 說 謊 J 。

參 考 書 目 ：Hallevy, R aphael， “ M an o f 
G o d ，” JN E S  17: 237 — 44· H offner，H. A ·， 

“ Symbols for M asculinity and Fem i־ 
ninity ，” JB L 85: 326—34· M ay ， H erbert 
G ·， “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Retri- 
bu tion ，” H U C A  32: 107 — 20· T D O T，I， 
pp. 22235 T .־־  H A T , I, pp. 13037 ־ .

T. E. M.

ן תו אי  广?《7^ 見 188a

84 ד  א  實 在 、誠 然 （肯 定 的 強

調 ）、但 是 （限 制 成 某 一 範 璁 的 強  

調 ） 通 常 也 當 質 詞 （ particle ) ，但並  

未 翻 譯 出 。（本 字 的 彈 性 很 大 ，端賴譯  

者視上下文之需要而決定譯成何字 י 或 

是 否 要 譯 出 ）

本 質 詞 帶 來 了 強 調 的 語 氣 י 但常常不  

被 譯 出 。當 被 譯 出 時 ，乃表達肯 定 的 語 氣  

實 在 （如 創 廿 六 9 ; 廿 九 14 ; 出 卅  

一  13 ; 耶 十 19 ; 哀 二 1 6 等 ） ，或限制成  

某 一 範 皤 的 強 調 （如 創 九 4 ; 七 23 ; 十八  

32 ; 出十二  16 ; 利 -f-一  4  ; 民 廿 二  20 ·· 
窬 廿 二 19 ; 撒 上 八 9 等 ）。

有 時 兩 種 意 思 均 合 乎 上 下 文 ，譯者們  

用那一 _ 彼 此 並 不 一 致 。

許 多 時 候 ，以 上 兩 者 的 翻 譯 均 不 恰  

當 。它 只 具 有 強 調 意 義 ，如 創 廿 七 3 0 ，

Γ 雅 各 才 出 來 J ; 出 十 二 15 ( 和 合 未 譯 ， 

強 調 『頭 一 日 』） ··利 廿 三 27 ( 同 上 ，強 

調 Γ 七 月 初 十 J ) ; 撒 上 廿 一  4 〔 Η 5 〕

Γ ( 唯 有 ）若 少 年 人 沒 有 親 近 婦 人 ，才可 

以 給 』 ；詩 卅 七 8 ，『不 要 心 懷 不 平 ，

( 也 ）以 致 作 惡 j 。

參 考 書 目 ：Snaith，N. H ” “T he M eaning 
o f  Hebrew ו  א ，’’ VT 14: 2 2 1 -2 5 .

J .  B. S.

כ3א |  見  970b .
ך ק א  Cakzar) י אקןרי  (akzari) B
971a,b

見  971c ת ריו כז א
B  85c ה ^ אכי

消 化 、狼 呑 虎 嚥、ן喫 ל כ 85 א
^燒 、呑 噬 （詩 廿 七 2 是有名的經 

詆 毀 』而非״ 在־ 那 衷 R S V 譯 爲י文 

『喫 我 肉 』 ，正與亞喀得語和亞蘭文把 

『喫 我 一 口 肉 J 解 釋 爲 『毀 謗 我 J 相吻

合）

衍 生 詞  

δ/ c e l ) 食 物，) א א 8 ק 5 a
851317^抑  食 物 、燃 料、 

ί^Γ、喫 （通常是用來形容饕客大

喫 的 模 樣）

嗖 一 顿 、一 +85 אכי?*הc
餐 、肉

食 物 、 水 < ^8ל־；?ן 5 0 1

果  '  肉

m a ’& k e l e t )刀子) +85 מאכלתe
燃 料 כ א ת מ 8 ל 5 f

m a M rd Z e i)食 物) ת 3מ 85g ל

相 同 的 字 根 出 現 在 阿 拉 伯 文 、亞述  

( 104 .文 、亞 蘭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U T  19: n o 
唯上述亞蘭文י中 。大 致 上 的 意 思 都 相 同 

的 成 語 ，與 連 用 ：「喫 一 口 肉 J 指 

.『毀 謗 』（ 但 三 8 · · 編 按 ： 參 no

° ( 2981
本 字 主 要 的 意 思 是 呑 喫 、呑 嗤 ’但受 

詞 則 由 主 詞 來 作 決 定 。明 顯 地 ，當主詞是 

人 或 動 物 時 ，被 呑 喫 的 便 是 各 類 食 物 。但 

若 主 詞 是 火 或 一 些 非 動 物 者 ，則受詞可能 

是 木 頭 ，或 其 他 可 消 耗 的 物 品 。若是比喩 

筆 法 ，則 乾 旱 、飢荒及鼠疫也用呑噬來形 

容 ，葱 指 災 禍 臨 頭 。由此也可衍生出壓迫

者呑噬受密者的用法。 

呑 噬 一 字 至 少 有 六 種 不 同 的 用 法 。首 

先 ，它 時 常 用 於 艱 苦 的 情 況 ，無論是應受 

的 報 應 與 否 。乾 旱 、火 災 、戰爭或多種疫 

病 之 禍 ，不 但 掠 奪 有 罪 者 的 性 命 ，也禍及 

無 罪 者 （創 卅 一  40 ; 民 廿 一  28 ; 耶 

二 30 ; 珥一  4 ; 撒 下 十 八 8 ) 。貪婪的壓 

迫 者 、外 邦 人 ，和以色列中作联的一同呑 

喫 無 辜 的 百 姓 （詩 十 四 4 ; 七 九 7 ) 。有 

時 逭 掠 奪 者 是 指 昆 蟲 或 野 獸 （王 上 廿  

一  23 ; 赛五一  8 ) 。艱難通常也與被強迫 

呑 喫 令 人 不 快 的 東 西 有 關 ，無論是實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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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9) ל  כ א a k e n )

比 喩 （赛 卅 六 12 ; 創 三 14 ; 何 十 13 ; 詩 

一 二 七 2 ) 。這 也 導 致 結 十 八 2 所 描 述 的

因 果 關 係。 

第 二 種 用 法 是 與 敬 拜 或 奉 獻 有 關 。爲 

了 表 示 對 神 的 崇 敬 ，喫 （代 下 卅 18 :出 廿 

三 15 ) 或 不 喫 （但 一 ’ 12 ; 十 3 ) 某 些 食 

物 均 是 因 爲 神 的 綠 故 。罪 人 也 同 樣 在 外 邦 

。( 神 面 前 吃 （詩 一 〇 六 28 ; 結 十 八 11 
不 信 者 不 能 在 敬 拜 中 同 喫י守 逾 越 節 時

。( (出 十 二 48 
乃 本 字 的 第 三י喫 得 好 是 富 足 的 象 徵 

種 由 上 下 文 而 生 的 用 法 （珥 二 26 ; 創 四 五 

18 ;王 下 十 八 31 ; 箴 廿 四 13 ; 申 

意 味 匮 乏 （彌י八 3 ) ; 喫 得 不 滿 足 

六 14 ) 。而 喫 別 人 所 得 之 物 則 是 勝 利 的 象 

徵 （赛 六 一  6 ) : 相 反 地 ，若 是 別 人 喫 盡 

自 己 的 東 西 ，則 是 落 敗 的 意 思 （赛 六

五 2 2卜

另 有 一 組 較 少 上 下 文 的 經 文 ，我 們 也 

要 留 意 。本 字 根 可 含 有 熱 心 之 意 ，如 「心 

10 衷 焦 急 如 同 火 燒 』 （詩 六 九 9 〔 Η 
如 「呑 了 我 們 的 價י或 僅 指 被 呑 噬；）〔 

値 J ( 創 卅 一  15 ) 。喫 亦 有 得 著 工 作 報 酬 

7^之 意 （箴 廿 七 18 ; 摩 七 12) 。赛 

則 浮 現 一 幅 信 者 蒙 福 的 未 來 景 象 ，那 時 動 

物 將 不 再 喫 肉 而 要 喫 草 ，回 復 到 亞 當 未 犯

罪 前 的 和 樂 情 形。

食 物 、肉 、掠 奪 品  

本 名 詞 是 食 物 的 主 要 用 字 。首 次 出 現 

描 述 戰 爭 中 的 擄 掠 。但 主 要י 於 創 十 四 11 
的 用 法 ，則 出 現 於 創 四 一 〜 四 七 章 約 瑟 的 

事 件 上 。其 中 顯 示 出 食 物 是 生 命 存 活 的 必 

需 品 ，而 且 特 別 指 神 所 供 給 的 。我 們 可 以 

爲י堕 落 前 在 伊 甸י 看 出 三 個 階 段 ：第 一 

人 與 動 物 所 預 備 的 （創 一 29〜3 0 ) ; 第 

二 ，洪 水 時 ，爲 挪 亞 和 他 的 家 人 所 預 備 的 

(創 六 21 ) ; 第 三 ，洪 水 過 後 ，爲 一 切 人 

類 所 預 備 的 （創 九 3 ) 。供 應 者 就 是 神 

(出 十 六 15 ; 利 十 一  39 ) 。但 在 審 判 

人 反 倒 成 爲 火 （結 十 五 4 ，6 ; 廿י時  

— 3 2〔H 3 7 〕 ）和 野 獣 的 食 物 （結 卅

° ( 5 ， 8 四

〇w a 食 物 、燃 料 、 肉 、喫 （通 常 用 來，

形 容 狼 呑 虎 嚥 的 模 樣） 

本 字 的 用 法 較 爲 一 般 性 ，泛 指 神 允 准

。可 以 喫 的 東 西

MH/a吃 一 頓 、一 餐 、肉

只 出 現 一 次 （王 上 十 九 8 ) ，可 能 指  

一 些 特 定 的 營 養 物 品 以 維 持 以 利 亞 四 十 畫  

夜 的 體 力 與 活 命 。

m a 9&kal ^ ^ 0  '  '  i*J
在 意 義 上 範 圍 很 廣 ，但 時 常 是 指 悅 眼

目 、較 爲 精 緻 的 食 物 （創 二 9 ; 三 6 ; 四

十 17 ; 王 上 十 5 ; 伯 卅 三 20等 ） 。以 上

三 個 衍 生 字 用 法 較 爲 特 殊 ，出 現 也 很 有  

限 ο

mc^Hkelet 刀 子

創 廿 二 6 ,  1 0 , 乃 指 亞 伯 拉 罕 獻 以 撒  

時 所 用 的 刀 。而 士 十 九 י 29 那 個 利 未 人 用  

來 切 他 的 妾 爲 十 二 塊 的 刀 也 是 本 字 。有時  

也 用 於 形 容 贪 婪 者 對 贫 窮 人 絲 絲 咬 碎 的 牙  

齒 。 曾 在 赛 九 章 中 出 現 兩 次 ，意  

爲 燃־״ 料 』 。赛 九 5 〔^14〕是 描 述 盼 望 ， 

但 赛 九 19 〔 H 18〕則 描 寫 百 姓 成 爲 火 柴 ， 

意 指 遭 禍 患 。 ( —次 ）則 明 顯 地  

是 指 定 額 的 食 物 。 Ο
參 考 窨 目 ：TDOT，I，pp. 236 -41 . THAT, 
I，pp· 138 — 41·

J .  B. S.

אכן 86  广0敁 7 ^ 誠 然 、實 在 、確實

本 字 出 現 在 四 種 基 本 的 上 下 文 中 間 ， 

都 與 驚 奇 或 激 動 的 情 緖 有 關 ：懼 怕 （創 廿  

八 16 ; 出 二 14 ; 赛 四 十 7 ; 耶 三 23 ; 四 

1 0 ; 八 8 ) 、 警 誡 （ 伯 卅 二 8 ; 詩 八  

二 7 ; 耶 三 20 ; 番 三 7 ) 、自 信 （撒 上 十  

五 32 ) 和 對 神 的 信 心 （ 詩 卅 一  22 
〔H 2 3 〕 ； 六 六 19 ; 赛 四 五 15 ; 四 

九 4 ; 五 三 4 ; 耶 三 23 ) 。在 閃 族 語 系  

中 י 似 乎 只 有 希 伯 來 文 才 有 這 字 。

參 考 窨 目  • Goldbaum. Fredric J., “Two 
Hebrew Quasi-Adverbs: לכן and אכן 
JNES 23: 1 3 2 3 5 ־ ־ .

J .  B. S.

催 אכח 87 逼 僅 見 於 箴 十 六 26

衍 生 詞

87a קח” 重 壓 僅 見 於 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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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lh) ה ל 9 א 3

88 ר  כ א 厂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8a ר  פ א  f i M a r ) 農 夫 、用 犁 耕 地  

的 人

89 אל   I 下 列 各 字 可 能 的 組 成 元

素 ：

89a ש בי ^ א  ( H g d b i s k J  览 馑 見  

於 結 十 三 1 1 ， 13 ; 卅 八 22
89b 黎 א?*גומים  巴 嫩

來的一棵樹

89c ם מגי א^  黎 巴 嫩

^ 的 樹 木 僅 見 於 王 上 十 1 1 〜 1 2
89d DIp^K ( 9alq&mj —  i ־^· 

( 箴 卅 31 ) ( 編 按 ：和 合 作  

『無人能敵的君王』）

90 אל   r ，a i)  II 不 、不 要

本 質 詞 表 示 否 定 的 願 望 （創 十 三 8 ; 
士 十 九 2 3 ) 或 寧 願 （箴 十 七 1 2 ) ，這 

樣 ，它 是 表 達 比 較 含 蒂 的 意 圆 而 非 如 仍  ״
那 麼 堅 定 。因 此 當 其 與 某 個 動 詞 相 連 時 ， 

這個動詞必定以弱祈使式 （ jussive י 常和未  

完 成 式 的 字 形 一 樣 ）出 現 。參 G K C  109, 
c*e °

本 字 也 可 在 命 令 中 出 現 （王 下 九  

15 ) ，但 從 未 用 在 命 令 式 （ im perative ) 。 

否 定 命 令 句 則 通 常 用 /δ ״ 加 直 說 語 氣 ，如 

十 誡 。

最 後 ，旣 然 它 表 現 ^ 寧 願 J 的 意 思  י
它 通 常 是 用 在 向 神 的 禱 吿 上 （但 九 19 ; 詩 

卅一  1 〔 Η 2 〕 ；七一  1 ) ，後面都帶出一  

個懇求 —— 『讓 我 永 不 J 。

參 考 害 目 ：Bright, John , “T he A podictic 
Prohibition: Some O bservations/* JB L  92: 
1 8 4 -2 0 4 .

J .  B. S.

广，抑 見 93a

אל 91  入 、旁 邊 、反 對 、關 於

本 介 系 詞 主 要 是 用 於 人 或 東 西 的 方 位  

移 動 ，故 出 現 在 各 種 表 達 動 作 、方 位 、姿 

態 、地 點 的 句 子 中 。物 體 的 運 勋 『朝 

向  j י  乃 本 字 在 多 處 經 文 中 的 主 要 用

法 （如創一  9 ; 十 四 7 ) 。有時候帶有進  

入 之 意 ，如 創 六 י ז 18 進 入 方 舟 J 。

相 似 的 觀 念 是 指 一 種 心 智 的 行 勋 ，如 

創 六 6 ，神 的 憂 傷 進 入 祂 心 。我們也看見  

本 字 表 達 關 於 的 意 思 ，是一種看不見的動  

作 ，如 創 廿 י ־״ 2 亞伯拉罕稱他的妻爲妹  

子 』 ，並 非 直 接 向 她 說 話 （參 撒 上 四 2 1 ， 

關於約櫃被掠奪之舉）。

有 時 候 失 去 動 作 的 意 思 י 只表明一種  

方 位 ，如 創 廿 四 1 1『水 井 旁 邊 j ，或撒下  

十 四 30 Γ 與 我 的 田 相 近 j  ( 非 Γ進入我的  

田 J ) 。也 正 因 道 個 理 由 ，本字有時可與  

‘ a / 互 換 ，如 創 廿 二 1 2 ，Γ 對 這 啻 子 j  ; 
密 五 1 4 ，「俯 伏 在 地 《1 。 /α ״ 和 ，W 互 

換 ，可 能 出 現 於 日 常 會 話 ，亦可能緣於抄  

寫 上 的 改 變 。此 點 可 由 亞 蘭 文 沒 有 ，e i，而 

以 ‘ 《/ ( 出 於 ‘ 5 /^ 進־״/ 入 j  ) 來代替希伯  

來 文 的 W 得 到 輔 證 ，參 BDB י 頁 4 1 。

最 後 י 本 介 系 詞 也 有 反 對 之 意 ，雖然  

也 顯 然 有 「行 動 朝 向 …… J 之 意 ，如創四  

י 8 該 隱 ז 起 來 反 對 （打 ）』他 兄 弟 亞 伯 ， 

在 這 經 文 中 ，>厂顯然包括了身體與心意上  

雙 方 面 的 動 作 。

J . B. S.

ש י כ ^ א  ( ，elgdiblsh) 覓 

ם מי לג א  見  89b

ה 92 #  這些

本 指 示 代 名 詞 乃 爲 zeA 的 複 數 。若單  

獨 出 現 י 而 沒 有 帶 著 名 詞 或 代 名 詞 時 ，意 

爲 「這 些 事 』（申 十 八 12 ) 。

通 常 本 字 會 和 贸 名 詞 並 列 ，有時或帶  

有 字 尾 （出 十 1 ) 。但也可在述詞的地位上  

當 形 容 詞 ，在 此 應 有 b e 動 詞 י 但省略未寫  

( 創 二 Γ这些是 י 4  的 來 歷 J ， These
are  the generations ) °

僅 在 本 身 接 冠 詞 的 實 名 詞 之 後 才 接 冠  

詞 。本 代 名 詞 和 阿 拉 伯 文 、衣 索 比 亞 文 、 

敍利亞文和亞蘭文非常類似。

J .  B. S.

ה 93 אל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

9 3 a א א  广，祝） 神 、請 神 之 一

9 3 b tr !^ «  神 、 諸 神 之

93c +ם הי אל  請 神 、神

， /Λ 是 ，§ /、，έ /δ Μ 、 的假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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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י 意 思 是 『諸 神 之 一 』（god ) 或 r 獨 一 

眞 神 j  ( G od ) 。烏 加 列 文 的 r 衆 神 之  

一  J 或 「主 神 』是 V/，複 數 是 ( 偶 而  

是 ，//Am，參  U T  19: no. 163 ) 。腓 尼 蕋 文  

則 是 “ /״ E1” י 複 數 是 ，/m ，但 有 時 也 當  

單 數 用 （ 參  Z · H arris ， G ram m ar ο/ '  t/!e 
Phoenician L anguag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 9 3 6 ,頁  77 ) 。 亞 蘭 文 則  

是 7/δΛ י 複 數 爲 7 /5 /如 。 亞 喀 得 語  

是 如 。

本 字 根 下 所 列 的 三 個 希 伯 來 字 ，煶否  

來 自 同 一 字 根 י 至 今 尙 在 爭 論 中 ，而無一  

致 的 笤 法 。有 些 人 認 爲 前 二 個 字 是 不 同  

的 ，7 / 是 從 字 根 ’>17(強 壯 ）而 來 。其他  

人 視 7 / 5 / 2 ^ 與 同 ，皆 由 意 爲 Γ畏 

馏 J 的 ’/Λ 而 來 。另 一 些 學 者 則 堅 持 ’&/ 
和 ’ έ / δ / Π / η 都 是 從 ’ έ / δ α / ι 而 來 。

較 可 能 的 看 法 י 是 認 爲 7 /5 /^〃7 乃 從  

而 來 ，此 乃 希 伯 來 經 文 中 獨 特 的 衍  

變 י 且 是 三 位 一 體 的 眞 神 代 表 （參 ，έ/δ- 
M m ) 。

也 是 希 伯 來 文 中 以 色 列 神 的 基  

本 用 字 ，不 過 較 不 常 出 現 （見 ，έ /δ Μ 和  

/״5 ，雖 然 此 二 字 是 分 開 出 現 י 但 都 是 神 的  

—般 用 詞 ）。

神 、全 能 者 、力 量

本 字 乃 是 『諸 神 之 一 』或 『以 色 列 的  

神 』之 普 遍 用 字 。在 一 些 特 別 的 用 法 如 士  

九 4 6 ，A S V 和 R S V 作 玛 有 名 詞 E1- 
Berith י ICJV貝丨』作 g o d。詩 廿 九 1 ; 八 九  

6 〔 Η 7 〕 Γ 神 的 衆 子 』 ，R S V 均 作 heav- 
enly beings י ASV 則  作  sons of the 
mighty 0 詩 五 十  1 ， ASV 和  RSV 作  mig- 
hty one י KJV 作  mighty God ; 詩 八 十  

10〔 HI 1 〕 ASV 作 י  cedars of G o d ， 

RSV 作  mighty cedars י KJV 則 作  goodly 
cedars ; 詩 八 二  1 ASV 作  congregation of 
G o d ，但  RSV 作  Divine counsel ; 詩 八 九  

6 〔 7 〕 ， ASV 和  KJV 作  sons of the 
mighty י 但  RSV 作  Heavenly beings ■·
五七  5 ， KJV 作  id o ls，但  A SV 、 RSV 作  

o a k s (認 爲 是 另 一 個 希 伯 來 字 ） ；煅 後 結  

州 ־— 21 י  KJV 和  ASV 作  Strong among 
the mighty י 而  RSV 作  mighty chiefs。

在 聖 經 中 本 字 的 主 要 意 思 ，泛 指 一 般  

神 明 （異 敎 之 神 或 假 神 ， god ) י 或 以 色 列  

的 餌 神 （God) Γ י  大 能 者 』 （次 數 較

少 ，指 人 或 天 使 ）。截 至 目 前 ，本字煅盥  

要 的 意 思 仍 指 r 餌 神 』而 言 י 這 也 正 是 我  

們 所 要 费 心 硏 究 的 。

“E1” 一 字 是 非 常 古 老 的 閃 族 用 語 。 

也 是 閃 族 語 的 人 民 中 一 י 般 對 神 明 最 通 俗  

的 稱 呼 ，是 衣 索 比 亞 文 以 外 ，閃 族 語 言 中  

均 可 發 現 的 字 。P o p e硏 究 烏 加 列 文 中 得  

知 ”E1“ י 乃 是 古 代 閃 族 世 界 衷 ，珥有名  

詞 中 對 神 明 iS 常 見 的 稱 呼 （ Marvin Pope， 
E l in the  U garitic T e x ts 、 ^  \ °

我 們 必 須 同 意 ？〇! ^ 所 說 ，在 語 源 學  

上 已 經 盡 了 煅 大 努 力 但 所 獲 很 少 （ Pope， £7 
把 7>文“，頁// מ/  19 ) 。最 常 見 的

一 種 對 本 字 字 源 的 建 議 ，以 其 源 於 r 能  

力 J 或 『害 怕 』之 意 י 但 仍 受 到 廣 泛 的 質  

疑 。 〔値 得 一 提 的 是 י 縱 使 在 迦 南 或 早 期  

閃 族 語 中 ，本 字 的 來 源 意 思 是 r 能 力 j ， 

也 不 能 證 明 ，希 伯 來 宗 敎 具 有 相 同 的 意  

義 。就 如 英 文 deity — 字 來 自 梵 語 『天 

空 』 י 但 我 們 卻 並 未 拜 天 空 之 神 。R. L, 
H ·〕

關 於 聖 經 中 7 / 的 用 法 和 閃 族 語 對 E1 
的 槪 念 ，這 二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也 因 烏 加 列  

文 的 考 古 發 現 而 引 起 重 視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E1很 明 顯 地 是 指 一 位 有 位 格 的 神 י 而  

不 只 是 在 古 代 閃 語 世 界 中 的 一 個 通 稱 。篇 

幅 上 不 容 許 我 們 對 這 問 題 作 各 方 面 的 討  

論 。 若 有 興 趣 可 看 Frank M. Cross 
在 ד195   年於  Theological D ictionary o f  the 
O ld  T e s ta m e n i第一 册 中 之 文 章 ，該 文 提 供  

了 不 少 資 料 。當 然 我 們 不 必 接 受 以 色 列 中  

早 已 存 在 多 神 論 的 說 法 ，這 種 說 法 認 爲 以  

色 列 中 的 多 神 論 逐 漸 進 化 י 以 致 各 種 神 ， 

如 E l、Shaddai和 E lyon，歸 入 一 神 論 中  

Elohim或 Y ahw eh的 名 下 。若 對 此 問 題 有  

興 趣 י 想 作 進 一 步 硏 究 ，除了  F n m k的文  

韋 外 ，參 考 書 目 中 也 提 供 一 些 辔 籍 可 供 參  

考 。

A. B. D avidosn曾 觀 察 經 文 中 祝״ 帶  

附 加 詞 （ epithet ) 以 表 其 屬 性 或 身 份 的 顯  

著 傾 向 。事 赞 上 ，當 我 們 硏 究 本 字 在 聖 經  

的 使 用 時 ，可 以 找 出 一 個 結 論 ：本 字 幾 乎  

總 是 伴 隨 著 附 加 詞 或 描 述 性 文 字 ，它 們 把  

這 字 定 義 地 更 淸 楚 。這 也 使 得 A. B. 
D avidson結 論 說 ··這 些 附 加 詞 的 規 範 作 用  

提 高 了 聖 經 中 E 1的 觀 念 ，也 使 本 字 在 聖  

經 中 的 意 義 （編 按 ：獨 一 眞 神 ）別 於 其 他  

地 方 所 用 來 代 表 的 意 義 （Α. Davi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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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o f  the O ld  T esta m en t,頁 、。

對 許 多 在 聖 經 中 伴 隨 E l出現的描述性

會 得 一 個 相 常 穩 妥 的 結י用 語 作 番 硏 究

聖 經 就 有 意 的 把 鸱 神 E l和י論 ：從 一 開 始

其他閃族文化中對此名字的錯誤用法加以

°

首 先 ，我 們 注 意 到 ， E1 —字表明了神 

乃其他諸神所無法比י的 偉 大 與 至 萵 無 上 

擬־ 的 ：Λ«’？/ 至 大 的 E1』（耶州 

( ; 二 18 : 詩 七 七 1 3〔 Η 1 4〕；九 五 3 
Λά， ？ / ‘5々/;/7e/e·『行 奇 取 的 Ε1』（詩七七 

1 4〔 Η 1 5〕）； ·W ·e/im  r 越 神 的  El J
36 ) · 'e l *clohc hciruhot l rko l--------( 但  Η
; 與 人 之 靈 的 神 J ( 民 十 六 to.Wi/. r El י22

。(廿七丨 6 
表 明 E l 地 位 的 附 加 詞 是י其 次  

二六״Γ 天 上 的 El J ( 詩一 

26 ) ·· m/”历 在 上 的 El J ( 伯卅一 

28 ) ;，H ‘咖 加 『 至 高 的 El J ( 创 十 

。( 2 0 ， 22 ;詩 七 八 四〜19 י 35 18 
再 者 ，爲 了 預 防 因 用 普 通 的 閃 族 用 字 

而 和 (&神 過 分 親 密 而 失 敬 畏 的 心 ，® 神 被 

特 別 形 容 爲 E 1，隱藏自己的 

只有祂的י自 隙 的 神י 神 J ( 即 费 四 五 15 
自 我 啓 示 ，人 才 能 認 識 祂 ）。但神卻全然 

E 1是 ז W ， i י 如 创 十 六 看י13 見 了 我 們

看 顧 我 的』。

胫 特 別 的 是 E 1在聖經中和表示神是以 

色 列 救 主 的 附 加 字 連 用 。祂 被 稱 爲 ： ΛδΙΖ 
Γ 信 资 的 El J ( 申 七 9 ) ;Λά- 

’i l  haqqE1ddsliT 聖 考  ΈΑ Λ 、 钱 五 ) ·， 

，έΖ 「 誠 苡 的 已 丨 』（ 詩 卅 一 5 
二  4 ) ; ，έ/ Γ 全台巨^ Η 6 ־ 〕：申〕

; 的 E l』（創 十 七 丨 ；廿 八 3 : 卅 五 11 
四 八 3 ; 出 六 3 ; 結 十 5 ) 。 g /从知「

；〔英 與 （全 能 ）的 E1』（费 九 6 〔 H 5 
十 21 ) ; 必 ‘5 / Γ 智 識 的 El J ( 撒上二 

3) ·· E1J ( 詩廿九 

( 33 3 ) ;，έ/ ‘ό/^m Γ 永生  E 1』（创廿一 

( 21 έΖ-·νί7ίΛΛ(/ r 公 義 的  Ε Ι』（：ί¥ 四五’;
·· 和 ’έΖ 『忌 邪 的 El J ( 出 廿 5: 

申 四 24 ; 五 9 ; 六 15 ; 迅 廿 四 19 ; 鴻一

° ( 2
爲 了 與 錯 誤 的 Γ 衆 神 』有 別 ，約逬亞 

永 生 的 Ε1』（ ίί!״ 宣־ 稱 祂 是 / 叫  

，三 10 ; 撒 上 十 七 2 6 ， 36 : 王 下 十 九 4 
；〔16 ;詩 四 二  2 〔 Η 3 〕 ： / \四 2 〔 Η 3 
费 י 卅 七 4  ; 耶 十 10 ; 廿 三 36 ; 但 六 20

2 6〔 Η  2 1 ，2 7 〕 ；何  一  1 0〔 Η 2: 1 〕。瑪 

他用י拉 基 也 特 別 強 調 聖 經 中 一 神 的 信 仰 

Η — 位  Ε1』（瑪二  1 0 ) 。舊״ 了 

約 中 多 處 經 文 對 Ε 1的 描 述 ，顯示出神何等 

盼 望 祂 的 子 民 ，能對祂的屣性作更進一步 

的 認 識 （出 卅 四 5 〜 7  ; 參 申 四 31 ; 代下 

卅 9 ; 尼 九 1 7 , 3 1 ; 詩 一 〇 三 8 ; 珥

二  13 等）。

聖 經 中 也 有 多 處 ，以 附 加 字 顯 示 出 Ε1 
和 其 崇 拜 者 之 間 個 別 性 的 關 係 ：如 /zy e/ 

以 / - ’“ 『伯 特 利 的 E l』（创卅一  1 3 ;卅五 

Γ E 1 我 的 磐 石 』（詩 四 二  如 ; ( 7?״/ 9

Η 1 0〕 ； ’Η >Λ9Λί>‘ά /ί  r Ε1 我 的 極 救  J〕

(罚 十 二 2 ) : ’έΖ Γ E1 我的生命  J 
(詩四二  8 〔 Η  9 〕 ） ； ，έΖ ‘ά/办 Γ 爲 

我 成 就 的 El J ( 詩 五 七 3 ) ; Γ…… 
的 Ε 1』（詩 四 九 2 5 等 ）； ( 『我的 

El J ( 詩八九  2 6 〔 Η 2 7 〕 ； 一〇二  2 4 〔 Η
八  28 ) ; /。，e/ Γ El 我-------2 5〕；

的保障-׳  J  ( 撒下廿二  33 ) ; /mm ’az
E l以 力 世 束 我 腰 的 J ( 詩十八 

32 C Η  33 ] ) i h a 9el hannoten neqam ot Γ1 

E l 爲 我 伸 寃 的 J ( 詩 十 八 47」

。( 48 Η  4 8 〕 ；撒下廿二〕

若 從 福 音 的 角 度 來 看 ，神 是 ： W 
產你的  E1J ( 申 卅 二 18 ) ; W 

Γ E 1，他 們 的 救 主 J ( 詩一〇六 

21 ) ; ’έΖ w 0 y i’0 Ε1 領 他 們 

出 埃 及 的 』_ (民 廿 四 8 ; 廿 三 2 2 )  ; ， έί 
( 申 卅 三 々ש』）26 /命 如 Γ耶 哲 崙 的 

Η ，祕 /ζέ > ^ r5，e/ Γ Ε 1，以 色 列 的 神  J，;
。( (創 卅 三 20 

因 此 我 們 也 時 常 發 現 ，Ε 1和以色列獨 

一 神 的 名 字 耶 和 華 相 連 （宿 廿 二 22 ; 詩八 

5 五  8 〔 Η  9 〕 ； 一  一  八  27 ; 赛 四 二 

等 ） ；證 明 祂 確 苡 是 加 说 ’ 赦 免 

的 E1』（詩 九 九 8 ) ; 因 此 就 有 Λδ’Μ 

Γ E l 我 們 的 径 救 J ( 詩 六 八

。）〔2 ־1 2〜19־ 0〔 H 2 0 
無 論 E 1這名字是否能從語源學上證明 

有 「畏 懼 』之 意 ，它卻是常以這樣的觀念 

έΖ״出現在聖經中的附加詞。神 被 稱 爲 是 Λδ 
/呵 扣 必 /  『E l，大 而 可 畏 的 J 
(尼 一  5 ; 四 14 ; 九 32 ; 申 七 21 : 十 

或 /泊‘加巧 Γ E 1可畏懼17 ) י ;但 九 4 
的 J ( 詩 八 九 7 〔 Η 8 〕）。̂ 也被形容是， 

祝 ，mii/d/ Γ Ε 1 施 行 報 應 的 J ( 耶 五 

一  56 ) ; 或 更 嚴 厲 的 語 氣 ，，祝 "5扣川 Γ 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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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報 復 、忿 怒 的 j  ( 詩 九 九 8 ; 鴻 

一  2 ) ，有 時 就 是 祝״ 『E 1 伸 寃  

的 j  ( 詩 九 四 1 ) 。在 聖 經 中 ，神經常被  

形容有發怒的特性（詩 七 1 1〔H 1 2 〕）。

只 有 在 約 伯 記 中 י 用 很 多 E 1 而不附  

帶任何附加詞。約 伯 的 朋 友 用 E 1來作爲眞  

神 的 一 般 稱 謂 ，並 與 聖 經 他 處 不 同 的 是 ， 

其 出 現 次 數 遠 超 過 E lo h im 。

神 、諸 神 之 一

本 字 和 7 / 或 逭 些 神 的 稱 謂  

之 間 י 到 底 有 何 關 係 י 至 今 仍 在 爭 議 中 ， 

尙 無 定 論 。本字出現在較爲古老的詩歌經  

文 中 （申 卅 二 ( י 17 15 。也在約伯和他朋  

友 的 對 談 中 י 出 現 4 1 次 之 多 。約伯被公認  

是 年 代 較 古 老 的 信 徒 י 所以本字 似 乎 是 早  

期 神 名 字 的 用 字 。後 來 的 經 卷 則 較 少 使  

用 ，直 到 被 擄 及 歸 回 之 後 才 再 被 用 י 因爲  

這 段 時 期 ，是 尋 訪 古 時 י 關注先前經卷的  

時 期 ，以 便 找 回 失 落 的 信 仰 根 基 。約伯記  

之 外 ，本 字 並 不 常 用 י 僅出現在以赛亞害  

一 次 ，箴 言 一 次 ，哈 巴 谷 啓 二 次 ，詩篇四  

次 י 其 餘 被 擄 之 後 的 經 卷 י 則 如 歷 代 志  

下 、尼 希 米 記 、但 以 理 哲 ，共 有 五 次 。

M arvin  H. Pope 在 他 的 書  £7 /w r/ze 
C/garz7z־c 中 י 曾 注 葸 到 從 未 加

上 冠 詞 י 雖 然 有 一 次 帶 著 字 尾 （哈 一  

1 1 ) ，及 一 次 作 爲 附 屬 形 （ construct )
( 詩 —— 四 7 ) 。他 更 指 出 ，本 字 從 未 與  

其他神的名字同時出現過。

我 們 首 先 來 看 本 字 在 約 伯 記 之 外 的 用  

法 。有 三 次 和 「磐 石 』以 平 行 句 出 現 （申 

卅 二 15 ; 詩 十 八 3 1 〔 H 3 2 〕 ； 賽 四  

四 8 ) ，都 是 用 來 形 容 神 。有 一 次 從 上 下  

文 中 看 出 ，神 是 人 投 靠 的 『盾 牌 』（箴卅  

5 ) 。另 有 三 次 ，則 是 罪 人 畏 懼 的 對 象 （詩 

五 十 22 ;  四 7 ; —三 九 19 ) 。

道 表 示 本 字 對 神 的 子 民 表 達 出 安 慰 和  

擔 保 ，而 帶 給 他 們 的 敵 人 害 怕 。在但以理  

窖 關 於 敵 對 神 的 異 象 中 ，三節連續的經文  

顯 示 出 本 字 有 力 置 、權 能 的 意 思 （但  一- ־1

3 7 〜 3 9  ) 。在 這 裏 ，敵 對 眞 神 的 外 邦 假 神  

י δαΛ»״ 似 乎 是 「力 ®  j 本 身 。哈一  1 1 的 

用 法 類 似 。

哈 三 3 ，先 知 說 g/δα״ Λ 要 從 提 峨 而  

來 。而 在 約 伯 記 中 ，約伯的三個朋友之一  

以 利 法 ，是 提 幔 人 （伯 四 1 ) 。有 趣 的  

是 ，關 於 »״ δ α Α 的 用 語 ，多處出現在約伯

與 以 利 法 的 辯 論 中 。只有一次是瑣法使用  

本 字 （Η 5 〜 7  ) 。比 勒 達 則 從 未 用 過 。 

以 利 戶 也 用 過 ，卻 是 仿 照 前 者 （六 次 י 伯 

卅 三 〜 卅 七 ）。神 本 身 對 約 伯 說 話 時 ，曾 

兩 次 用 到 本 字 ：一 次 是 提 及 祂 的 攝 理 ，另 

次 則 和 『全 能 者 《I 平 行 （請 見 討 論 ״  力־

® 』和此名字關聯的箱幅）。

本 字 用 在 神 身 上 ，通常很明顯地是指  

以 色 列 的 眞 神 。從被擄歸回後的作品尼希  

米 記 中 ，利 未 人 （尼 九 17 ) 引用早期經文  

出 卅 四 6 〜7 時 用 此 字 ，但原來對摩西的啓  

不 中 י 所 用 的 卻 是 Ε 1和 Y a h w e h二 字 。 

此例可證贸以上的說法。

希 伯 來 文 »״ 如* 和 亞 蘭 文 7 /α Λ (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最 常 出 現 之 神 的 名 字 ）非常類  

似 。曾 有 這 樣 的 假 設 ：本 字 乃 經 由 亞 蘭  

文 י 由 兩 個 字 組 合 而 來 ：Ε 1和 A h ( 乃 

A h y e h 的 簡 型 י 即 出 三 1 4 的 『我 是 j  י 
耶 和 華 以 第 一*人 稱 表 達 自 己 ；Feigin， 
Sam uel I .， “ The O rigin o f  E10h, ‘G o d ’， in 
H ebrew ，” 3: 259 ) 。這 假 設 認 爲 ，

本 字 是 本 來 有 兩 個 不 同 的 神 ，後來合併在  

一 起 。這 樣 的 假 設 ，看 起 來 不 太 可 能 י 因 

爲聖經中差不多總是用這字來代表眞神。

本 字 有 可 能 和 E 1同 源 ，都是早期的用  

字 ，後 來 有 一 段 時 日 ，不被神的百姓所使  

用 。稍 後 可 能 因 與 亞 蘭 文 的 接 觸 ，因亞蘭  

文 中 經 常 使 用 的 類 似 用 字 而 再 度 復 回 ，但 

使 用 情 形 有 限 。

神 、諸 神 、審 判 官 、天 使

多 數 譯 本 大 致 相 同 י 少 數 有 異 。出廿  

一  6 ， RSV 作  G o d ， K JV  作  the judges 
; 出 廿 二  2 8 〔 Η  2 7 〕 ， RSV 作  G o d ， 

K J V 作 gods ( 旁 註 作 judges ) 。本 字 通  

常 被 認 爲 是 ，έ / δ Μ 的 複 數 ，在聖經中出現  

的 次 數 י 也 遠 遠 超 過 7 / 或 以加/2對眞神״  

之 稱 呼 。本 字 的 複 數 形 式 ，一般被視爲表  

莊 嚴 的 複 數 ，而 非 眞 正 的 複 數 。此 可  

由 ，《δΛ ΐτη帶 著 單 數 励 詞 ，以及單數形容  

詞和代名詞而得著證實。

A lb r ig h t認 爲 י 這 種 表 莊 嚴 的 複 數 形  

式 ，源 自 古 代 近 東 地 區 有 普 世 主 義  

( universalism  ) 的 傾 向 ：1"我們發現在迦  

南 文 中 י 對 A sh to ro t ( 亞 斯 他 錄 ） 

和 A n a t 0 t ( 亞 猱 特 ）皆 有 使 用 複 數 的 傾  

向 י 顯 示 出 是 一 位 神 祇 彰 顯 的 整 體 性 ■I 
( W illiam  F. A lbright, F orm  the  S to n e  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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ίο 2d ed，，頁  213 ) 。但 從 創 

一 章 ，我們卻爲逭複數字形找到更好的理 

由 。在那裹旣需同時表達神的獨一性而又 

容 許 有 位 格 的 複 數 性 （創一  2 ， 26 ) ，並 

且 的 形 式 只 出 現 於 希 伯 來 文 ，而 

未 在 閃 族 語 言 ，甚或在聖經中的亞蘭文用 

字 中 出 現 過 （ G ustav  F· O ehler，77把0/叹少

o f  the O ld  T estam en、頁 )。

乃י本 字 共 出 現 2 ,5 7 0次י在 聖 經 中 

是 神 的 一 般 用 字 。P o p e 曾 指 出 · 要從聖經 

中 找 出 7 / 與 ’έ /^ ιΛ 與 Ι β Λ ίτ η 之間矛盾 

的 用 法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 M arvin  Η· P ope， 

E l in the U garitic T e x ts 、 M ° 
用 於 眞 神 時 ，，《̂ ?饥 一 字 指 出 祂 是 那 

位 以 神 聖 的 作 爲 來 向 人 啓 示 的 主 體 ，也是 

人 誠 然 尊 敬 、畏 懼 的 客 體 。通 常 Ι/δΛίτη 
; 5〜伴隨神另一名字 —— 耶 和 華 （創 二 4 

出 卅 四 23 ; 詩 六 八 1 8〔 Η  1 9 〕等）。

儘 管 7 /5«771單 獨 出 現 的 次 數 太 多 無 

法 —— 介 紹 ，在 此 仍 列 出 一 些 與 之 相 連 而 

饒 富 深 意 的 同 位 語 ，或 形 容 用 的 片 語 。這 

而י些 形 容 詞 爲 ’2/从 2饥 加 上 了 許 多 頭 銜 

使 神 的 百 姓 得 以 認 識 神 。 有很多頭  

銜 ，可 由 附 屬 形 （ construct ) 、關 係 子

句 、分詞片詞而形成。 

第 一 類 頭 銜 乃 與 祂 的 創 造 事 工 有 關： 

製 造 成 全 大 地 的 神 J ; 拿一」י 赛 四 五 18 
9，『那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第 二 類 頭 銜 ，乃 彰 顯 神 的 統 管 ：赛五 

祂 必 稱 爲 全 地 之 神 J ; 王 上״ 四，־ 5 
，耶 和 華 是 山 神 J ; 耶 卅 二 2 廿 י『7 28 

是 天 下 萬 國 的״ 是』、־ 凡 有 血 氣 的 神」 

神 J ( 參 赛 卅 七 16 ) ; 「天 上 的 神 J ( 尼 

二 4 ， 20 ) ; 「耶 和 華 ，天 上 的 神 』（創 

廿 四 7 ; 代 下 卅 六 23 ) ; 『天 上 的 神 J 
耶 和 華 ，天 地 的 神 J״ 代)) ; ־ 下 廿 6 

(創 廿 四 3 ; 見 申 四 39 ; 窗 二 11 ) ; 而 

至大י萬 神 之 神 ，萵 主 之 主״ 申，־ 十 1 7 
的 、大 有 能 力 、大 而 可 畏 ，不 以 貌 取 人， 

也 不 受 賄 賂 。以 上 的 這 些 稱 謂 ，皆涵槪 

在 詩 五 七 2 〔 Η  3 〕「至 髙 的 神 』一句話語

之 中。

就 統 治 這 方 面 來 說 ，，《δΛΐτη通常被形 

審 判 者 』（詩 五 十 6 ; 七 五 ״7 容־ 爲  

Η 8 〕）；或 「在 地 上 行 判 斷 的 神 ·1 ( 詩〕 

五 八 1 1〔 Η  1 2 〕）。另 一 個 類 型 的 頭 銜， 

則 在 於 彰 顯 神 的 全 能 或 榮 耀 。如 赛 四  

十 2 8 ，『永 在 的 神 J ; 賽 卅 1 8 ，『公平

眞 寅 的 神 』；耶十״ 的，־ 神 J ; 赛 六 五 1 6 
聖 潔 的1，■״ 0，「活 神 』 · ·撒 上 六 2 0

神 J 〇

而 最 常 見 的 類 型 ，乃 是 表 明 神 的 救 

讀 。本 字 可 與 許 多 附 屬 形 （ construct ) 相 

連 ，或 與 個 人 相 連 而 成 爲 個 人 的 神 ：如創 

他 們 的 神 j  ; 創 廿 六 2 4 ，Γ 亞״״，十 七 8 
亞伯拉罕的ז，伯 拉 罕 的 神 』 ；創 廿 八 1 3
Γ亞伯拉罕 י 以 撒 的 神 J ; 出 三 6.........神

以 撒 的 神 ，雅 各 的 神 j  ( 在舊約中י的 神 

有 上 百 次 這 樣 的 字 句 出 現 ）。有時這些頭 

也 會 加 上 神 的 名 字 —— 耶 和 華 （創廿י銜

° (1 2 四

同 樣 地 ，我 們 發 現 聖 經 有 時 以 附 屬 形 

c)י o n s tru c t) 的 方 式 把 神 和 以 色 列 整 體 

或 其 一 部 分 相 連 作 爲 頭 銜 ：如 撒 上 十 

或代下卅二י『以 色 列 軍 隊 的 神־״，七 4 5
耶 路 撒 冷 的 神 J。1，־״ 9 

可由י所 有 以 神 爲 祂 百 姓 救 主 的 說 法 

『拯 救 的 神 』一 語 完 全 道 盡 （代 上 十 

六 35 ; 詩 十 八 4 6 〔 H 4 7 〕 ；參 詩 八 八 1
°）〔H 2〕

有 些 頭 銜 ，反 映 出 神 在 過去爲祂百姓 

所 施 行 的 作 爲 ：『永 生 神 ，我們又聽見祂 

；〔的 聲 音 從 火 中 出 來 J ( 申 五 2 6 〔 H 2 3 
參 王 上 十 八 2 4 ) ; 『使被囚的出來享福的 

神曾引你經־״ ；）〔神 』（詩 六 八 6 〔 H 7 

過 那 大 而 可 怕 的 曠 野 …… 乾 旱 無 水 之 地 J 
(申 八 15 ) ; 『我 是 耶 和 華 你 們 的 神 ，使 

。( 你們與离民有分別的』（利 廿 24 
我 們 也 發 現 從 頭 銜 上 ，表明了י最 後 

神」י 神 與 祂 百 姓 親 密 之 關 係 ：耶 廿 三 23 
是 近 處 的 神 』 ；王 下 十 九 1 0 ，『你們倚靠 

耶 和 華 你 神 管 敎」י 的 神 』 ：申 八 5 
你 j  ; 創 四 八 1 5 ，『就是一生牧養我直到 

顯我爲義1־，〔今 曰 的 神 』 ；詩 四 1 〔H 2 
的 神 j  ; 詩 五 九 1 7 〔 Η  1 8〕 ，「因爲神是 

我 的 高 台 ，是 賜 恩 與 我 的 神 ■ ! ; 詩四 

三 2 ，Γ 因 爲 你 是 賜 我 力 量 的 神 J ; 詩一 

我們的神以憐憫爲懷 j。 י 一 六 5 

有 段 經 文 ，因 牽 涉 到 註 解 的 不 同 ，而 

C yrus G o rd o n 曾 說： י引 起 翻 譯 上 的 困 難 

־8〕， Γ־ 我 相 信 在 出 廿 二 8 〜9 〔 H 7 
或 如יΛ ίτ η並 不 應 如 L X X 譯 爲 神 

Peshitto  和  T argum  O nkelos 註 解 爲「 

審 判 者 J ( 爲 R a s h i和 Ibn  E z r a ，並許多 

英 文 譯 本 或 字 典 所 採 納 ） j  ( C yrus Η· 
G ordon , 1'e lo h u n  in its reputed  m 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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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rulers，judges ，” JB L  54: 140, 149 ) 0 他 

接 著 又 道 出 了 個 人 的 觀 點 י 他根據努斯泥  

版 י 主 張 諸 神 』是 較 佳 的 譯 詞 ，因此經  

文 應 作 ^ 衆 神 的 咒 詛 』 ，他稱後者乃經證  

贲 的 古 代 策 方 法 庭 程 序 。因 此 G o r d o n 視 

此 段 經 文 י 乃 縻 西 律 法 中 殘 留 的 異 敎 條  

文 ，後 經 申 命 記 文 獻 及 祭 司 文 獻 的 修 訂 版  

刪 除 。

但 若 從 聖 經 是 神 的 話 語 ，並且是獨一  

眞神的敎義來 ©  G o r d o n 的 觀 點 י 則此說  

將 難 以 自 回 其 說 。但 此 處 到 底 是 『神 』或 

「審 判 官 』呢 ？不 易 取 捨 。若 採 用 『神 

J ，則 我 們 的 理 解 就 是 ：無論是什麼人在  

施 行 審 判 ，煅終各人都是站立或俯伏在神  

自己的面前。

參 考 害 目 ：A lbright，W. F·, “ The N am es 
Shaddai and A bram JB ״, L  .־־־92 175 :54 
 , From the S to n e  A g e  to C h ristian ityר 
Johns H opkins, 1957 . ， A rchaeology
and  the Religion o f  I s r a e l  Johns H opkins, 
1942. Bailey, Lloyd R-, “ Israelite El 
Sadday and A m orite Bel Sade,״ JB L  87: 
4 3 4 3 8 C .־־־ ross, F ran k  M oore, “ Y ahw eh 
and the G o d  o f  the Patriarchs/*  H T R  55: 
226 — 59· ， “ El and Yahvveh，” JSS 1:
25 — 37·， 44-M y G o d -in the Old Testa ״
m ent，’’ EQ 19: 7 — 20· D avidson, A. B·， 

The Theology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Edinburgh: T  & T  C lark . Della Vida. G . 
Levi， “ El Ely on  in G enesis 14: 18 一 2 0 /’ 
JBL 63: 1 —9· D raflcorn ， A nn E·， “ Ilani/ 
E lohim ，” JB L 76: 2 1 6 -2 4 ·  E erdm ans, B. 
D ” The Religion o f  Israe l、 Leiden, 
U niverstaire pers Leiden, 1947. Feigin, 
Samuel J., “The O rigin o f  TEloh，O o d ， ’ 
in H ebrew ,” JN E S  3: 259. G o rd o n , C yrus 
H ., “ Elohim  in its R epeated  M eaning o f 
R ulers，Judges,” JB L  54: 1 4 0 4 4 ־ ־ . Jacob , 
E dm ond, The T heo logy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H arper B rothers, 1955. Keil, 
K arl F ., M a n u a l o f  H isto rico -C ritica l 
Introduction  to the C anonical S crip tu res o f  
the  O ld  T estam en t, I， Eerdm ans, 1952· 
Kelso, Jam es A., “T he A ntiquity  o f  the 
Divine T itle ，” JB L 20: 5 0 5 5 K .־־  ohler, 
Ludwig, O ld  T estam en t T heo logyי W est- 
m inster, 1957- K uhn , Η . B., “ G od, 
N am es of,” in A PEB. M ay, H. G ., “ El

S haddai，” JB L 60: 114 —45· ， “ The
P atriarchal Ideal o f  G o d ，” JB L  60: 113 — 
28· M iller， Patrick D·， “ El the W arrio r ，” 
H T R  4 1 1 3 L Pope, M־־־ arvin  H ., E l in the 
U garitic T ex ts , Brill, 1955. R ichardson, 
T W B，p. 89· Segal, Μ· H·， “ El，Elohim， 

and  Y H W H  in the Bible，” JQ R  ־״89 :46 
115· T hom as，D- W inton, “ A Consider- 
a tion  o f  Som e U nusual W ays o f  Exp re- 
ssing the Superlative in H ebrew ，” VT 3: 
2 0 9 2 4 ־ ־ . Van A llm an, J. J,, A C om panion  

to the Bible，O xford，1958· W eingreen，J ·， 
“The C onstruct-G enitive in H erbrew  

Syntax ，” VT 4: 50—59· W ilson ， R obert 
D ick， “The N am es o f  G od  in the Old 
T estam ent，” P T R  18: 460 — 92·

J .  B . S .

94  〈乂成 ） I I 發 誓 、 嚴 嚴 的 起

誓 （R S V 在 翻 譯 上 比 A S V 略 好 ，因 

aid  an  o a th  on 比  ad jured  用 字 爲 佳 ， 

撒 上 十 四 ) 本字用在人與人之間 ， 

或神與人之間立下的誓約

衍 生 詞

9 4 a  广0成）誓 言 、慎 重 的 説

法 、答 應 、咒 詛 （當違背誓言  

時 ） 本字比動詞常出現  

94b תא^ה+   咒 詛 （違背砮

言 的 處 罰 ） 僅 見 於 哀 三 65

’呑 馆 誓 言

本 字 基 本 的 意 思 ，乃人與人之間愼重  

的 承 諾 （創 廿 四 41 ; 廿 六 28 ) 。因此本  

字 也 適 於 法 庭 上 （利 五 1 ; 箴 廿 九  י ( 24
或 神 面 前 愼 重 地 作 見 證 （民 五 士 十  

七 2 ; 王 上 八 31 ί 撒 上 十 四 24 ··尼 十 29 
〔Η 3 0 〕 ：結十六  59 ; 十七  13fT· ) °

本 字 也 表 達 出 神 與 祂 百 姓 之 間 神 聖 、 

莊 蜇 的 誓 約 （申 廿 九 1 2〔 Η  1 1〕），並百 

姓 述 約 、偏 離 耶 和 華 時 ，所將面臨的懲罰  

( 申 廿 九 14〜2 1 〔 Η 1 3 2 0 這樣的。（〔־־  

瞥 戒 也 見 於 费 廿 四 6 ; 耶 廿 三 1 0 ; 廿 

九 18 ; 四 二 18 ; 四 四 1 2和 但 九 1 1。

t a ，a 1 a 咒 祖

本 名 詞 僅 在 哀 三 6 5 出 現 過 一 次 。用在 

神 百 姓 的 敵 人 身 上 י 就 是 使 他 們 心 與 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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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
參 考 窨 目 ：Blank ， Sheldon H·， “ The 
Curse, Blasphemy, the Spell, and the 
O a th ，” H U C A ־95 73 :23  ־ . Brichto,
H erbert C M The Problem  o f  11 C u rse  in י
the H ebrew  B ible, JB L  M onograph  Series, 
vol. X III ， Society o f  Biblical L iterature 
and Exegesis, 1963. Lehm an, M anfred R., 

44Biblical O aths,” ZA W  81: 74—92·
Price， J. M ·， “The O ath  in C ourt 
Procedure in Early Babylonia and  the Old 
T estam ent,״  JA O S 49: 2 2 2 9 ־ ־ . Scharbert,
Josef, “ 4F lu ch en ’ und rfSegen’ im Alten 
T estam ent,״ Bib 39: 1 — 26. T ucker，G· 
M ·、 **Covenant Form s and  C ontract 
Form s ，” VT 15: 487—503· T D N T，V，pp· 
459 — 61· T D N T，I，pp· 261—66·

丄 B- S ·

先א?*ה 〈’07 95 ） I I I 哀 號 傜 見 於 珥 一  8 
95a 1אליוז  (，ah ja .)丰的肥尾>巴

當 亞 倫 和 兒 子 承 接 聖 職 時 י 即是獻羊  

的 肥 尾 巴 （出 廿 九 2 2 ) י  或 在 獻 平 安 祭  

( 利 三 9 ; 九 19 ) 贜 愆 祭 （利 七 3 ) 時 ’ 
皆 有 提 及 。在 巴 勒 斯 坦 中 ，肥尾巴仍然是  

一般大衆所愛的物品。

J .  B . S .

א^ה r a i / a ) 見 100a
א^ה 見 45h

96 אלו f 以 松 彡 如 果 、雖 然 偁 見 於 傅 六

； 6 斯 七 4

97 אלול 以 祿 月 第 六 個 月 ，傲

見 於 尼 六 י 15 其 他 月 分 則 見 613b

אלון 見  45i
אלון 見  100b

_ 見  1109b

98 אלח* 广，0 ^ 幻 道 德 上 的 败 壞 僅 以

N ip h a l出現

見 אללה  95a

99 אלל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9 a א  י ל א  Γ 没 有 價 值 的 事 件

( 特 別 是 指 崇 拜 的 對 象 而 言 ）、衆 

神 、偶 像

本 字 可 能 是 從 軟 弱 的 、有缺陷的字根  

而 來 。在 聖 經 中 主 要 是 指 崇 拜 虛 無 的 對  

象 ，即 世 上 的 衆 神 而 言 ，不論是人手所造  

的 神 像 י 或是詐欺的神棍所立的。

利 十 九 4 是 本 字 首 次 出 現 之 處 ，而它 

的 平 行 字 是 『鑄 造 的 假 神 ■1 ( 參 利 廿  

六 I ) 。它 也 用 在 任 何 人 手 所 造 而 爲 膜 拜  

對 象 之 物 （费 二 8 ; 哈 二 18 ) 。

在 以 赛 亞 的 時 代 י 耶路撒冷和撒瑪利  

亞 被 形 容 是 偶 像 之 國 ，即一個崇拜虛無之  

物 的 民 族 （赛 十 10〜 1 1 ) 。這些偶像與占  

卜和謊言並列（耶 十 四 1 4 ) ，顯然毫無益  

處 （狻二  20 ··卅 一 7 ) 。

本 字 也 用 來 形 容 那 些 爲 人 所 信 任 卻 編  

造 謊 言 的 無 用 之 人 （伯 十 三 4  : 赛 十  

九 3 ; 亞117 ־ ) 。

在 聖 經 中 ，這 些 乃 與 眞 神 、宇宙的創  

造 主 相 對 （詩 九 六 5 ) ，人在祂面前只能  

戰 兢 （赛 十 九 1 ) ，並 且 必 蒙 羞 愧 （詩九  

七 7 ) ，最 後 全 然 廢 棄 （费 二 18 ) 。 

參 考 魯 目 ：T D O T，I，ρρ· 285 — 86· T H A T， 

I, pp. 16768 .־־־ 
J .  B. S.

אלל 100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0a +א^ה  橡樹

10 0 b  19) ר  אלו a llo n )

橡 樹

本 字 很 明 顯 的 是 從 字 根 ，/ / 而 來 י 並且 

傲 出 現 在 逬 廿 四 2 6 。經文中的意思並不明  

確 。它 乃 指 一 棵 在 耶 和 華 聖 所 中 的 橡 樹 ’ 
當 百 姓 與 約 逛 亞 立 約 ，表 示 必 事 奉 耶 和  

華 ，並 聽 從 神 的 話 之 後 ，約锻亞將這些話  

都 寫 在 神 的 律 法 语 上 י 又將一塊大石塊立  

在 逭 棵 橡 樹 下 。A S V 並 未 譯 爲 是 在 聖 所  

r 中 』 ，乃 譯 爲 Γ 旁 邊 ■ J，R S V 以字義翻  

譯 °

，alld71 橡樹

本 字 在 费 四 四 1 4 ，乃是樹林中較爲出  

色 的 一 種 樹 木 。有三次與地名巴珊一起出  

現 ，並 且 是 驕 傲 的 象 徵 （赛 二 13 ; 也可能  

在 結 廿 七 6 ) ，在 亞 ־ ־1 ־ 一  2 指 茂 盛 的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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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摩 二 9 則是力觅 :的 表 徴 。

赛 六 1 3 ，橡 樹 存 留 的 殘 株 י 乃代表以  

色列被剪除之後所剩下的餘民。

有 一 次 在 何 四 1 3 用橡樹來代表行異敎  

儀 式 之 處 。而 創 卅 五 י 8 利百加的奶母底  

波 拉 死 了 ，就 葬 在 伯 特 利 下 邊 的 橡 樹 底  

下〇

J .  B. S.

אללי 101  哀 哉 、禍 哉 碰見於

彌 七 1 ; 伯 十 15

אלם* 102  〈，W a r n )綁 、變 啞 （N iphal )

衍 生 詞

102a ה מ ל א  束 、捆

102b אלם  ( H e m ) 沈 默

102c א?!ם 寡 言 的 、啞的

ם מגי א^  r a h n i t g ^ m ) 見  89c

מו 103 אל  違 背 的 、像 寡 婦 般

的 被 棄 、被 抛 棄 的

本 形 容 詞 僅 出 現 一 次 ，在 耶 五 一  י 5 
以 色 列 避 神 離 棄 ，彷 彿 是 丈 夫 已 死 避 棄 的  

寡 婦 。

J .  B. S.

מ 104 ^ ן א  ( ，a l m d n ) 募 居

本 字 在 赛 四 七 9 ，乃 用 來 形 容 巴 比 倫  

遭 神 審 判 之 後 的 狀 態 ，也只是出 現 過 道 一  

次 。

J .  B. S.

寡 אקימןה 105 婦 本 字 只 帶 有

寡婦一種基本意思。

由 本 字 在 聖 經 的 出 現 ，可卷出其主要  

窓 思 是 寡 婦 。首 次 見 於 創 卅 八 1 1 ，乃描述  

猶 大 在 媳 婦 他 瑪 丈 夫 過 世 ，成 了 寡 婦 之  

後 ，如何對待她的經過。

從 多 處 的 上 下 文 中 ，更 可 蒞 出 本 字 在  

神 話 語 當 中 的 意 義 。第 一 ，神是關懷寡婦  

的 ，祂 聽 她 們 的 哀 求 （出 廿 二 2 1 〜 2 2  ) ， 

並 且 爲 寡 婦 伸 寃 （申 十 18 ) 。祂因她們不  

能 保 護 自 己 ，而 給 予 額 外 的 憐 憫 。耶和華

以 特 別 的 方 式 爲 寡 婦 伸 寃 （詩 六 八 5 
〔Η 6 〕），保 護 她 們 如 同 善 待 孤 兒 一 般  

( 詩 一 四 六 9 ) 。祂 也 保 護 她 們 的 產 業  

( 箴 十 五 25 ) 。當 別 人 受 審 判 時 ，神特別  

呼 召 她 們 來 信 靠 祂 （耶 四 九 1 1 ) 。當耶和  

華 的 日 子 來 臨 時 ，神必要對寡婦加以眷顧  

( 瑪 三 5 ) 。

但 是 身 爲 寡 婦 ，也 有 特 別 被 限 制 的 範  

圍 ，不 如 他 人 來 得 自 由 。例如他們不能嫁  

給 祭 司 （利 廿 一 14 ; 結 四 四 22 ) ，除非  

是 祭 司 的 寡 麥 ，『但祭司的女兒若是募婦  

或 是 被 休 的 ，沒 有 孩 子 的 ，又 歸 回 父  

家 … …就 可 以 喫 她 父 親 的 食 物 j ( 利廿二  

13 ) 。而 寡 婦 所 許 的 願 ，就是她約束自己  

的 話 ，都 算 立 定 （民 卅 9 〔 Η 1 0 〕）。這 

些 經 文 只 顯 示 出 י 寡 婦 在 神 的 法 律 中 ，是 

特 殊 的 一 群 ，也受到百姓不同的看待。

葬 居 的 曰 子 當 然 是 不 好 過 ，聖經中以  

寡 婦 遍 佈 地 面 ，來 象 徵 神 不 喜 悅 祂 的 百  

姓 ，並 且 受 到 懲 罰 （出 廿 二 2 4 〔 Η 2 3 〕； 

耶 十 五 8 ) 。而 賽 四 七 8 的 巴 比 倫 ，哀一  

1 的 耶 路 撒 冷 י 在面對神的審判之後 ，都被  

稱 爲 寡 婦 。

由 於 神 對 專 婦 的 眷 顧 ，所以百姓也被  

敎 導 必 須 保 護 和 供 給 她 們 的 需 要 ，並且公  

平 的 對 待 她 們 。申 十 四 2 9 提 及 ，善待寡婦  

的 人 ，神 必 要 賜 福 給 他 們 。赛一  1 7 ，2 3 ， 

領 袖 、官 長 有 貴 任 爲 寡 婦 辯 屈 ，公平地對  

待 她 們 。

由 於 寡 婦 的 年 紀 通 常 比 較 大 ，又沒有  

多 少 收 入 ，也 容 易 淪 爲 犧 牲 品 י 所以理當  

受 到 照 顧 。新 約 時 代 ，敎會也有相同的责  

任 י 要 照 料 那 些 『眞 爲 寡 婦 的 J י 即 ־< 眞 

正 有 需 要 的 專 婦 j  ( 提 前 五 3 〜 1 1  ) 。

在 約 伯 時 代 ，一 個 人 若 善 待 寡 婦 ，正 

足 以 顯 示 他 有 道 德 上 的 品 格 。約伯的朋友  

以 利 法 假 設 災 難 臨 及 約 伯 י 乃因他打發寡  

婦 空 手 回 去 ，虧 待 了 她 們 י 以至惡報臨頭  

( 伯 廿 二 9 ) 。但 約 伯 力 辯 ，他 並 未 惡 待  

寡 婦 ，亦 未 叫 募 婦 眼 中 失 望 （伯 廿 九 13 ; 
參卅一  1 6 ) 。

對 箅 婦 的 欺 壓 ，成 爲 民 中 或 國 中 惡 人  

横 行 的 典 型 例 證 （詩 九 四 6 ; 赛 十 2 
等 ）。

亞 述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 U T  19: 126 ) 
中 ，都可找到輿婦和寡居的同源字根。

) א^קזנות 106 ，α ίτ /ια /ιβ ο  寒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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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二 次 本 字 皆 指 猶 大 兒 子 的 寡 婦 他 瑪  

之 外 袍 而 言 （創 卅 八 י 19 · 14 寡 婦 的 衣  

裳 ）。撒 下 廿 3 ，大 衛 弭 平 押 沙 能 叛 變 之  

後 ，將留守耶路撒冷宮殿的十個妃嬪禁閉  

冷 宮 ，她 們 如 同 寡 婦 被 禁 ，直 到 死 的 日  

子 。本字的比喩用法也曾用來形容以色列  

( 赛 五 四 4  ) 。

參 考 會 目 ：F ensham ，F. C harles， “ Wi■ 
dow. O rphan, and P oor in A ncient N ear 
Eastern Legal and  W isdom  L itera tu re ，” 
JN E S 21: 1 2 9 -  39. P atterson , R ichard,

44The W idow, the O rphan , and  the P oor 
in the Old T estam ent and  the Extra- 
Biblical L iteratu re ,” BS 130: 223 — 34. 
T D N T , IX , pp. 4 4 4 4 8 ־ ־ . T D O T , I, pp. 
287 —91· T H A T，I, pp· 169 — 72·

J .  B . S .

ט 107 ל ני א  某 人 、特 定 之

ח 108 אל  ( ’δ ία ρ )  I 學 習 （Q a l ) 、教 導  

( P ie l )

衍 生 詞

108a אלח 广67叩） 牛 、公 牛  

108b +אלוח ( ’a m i p ) 溫順的

並 不 常 出 現 ，只 有 四 次 （三次在  

約 伯 記 ）。有 二 處 上 下 文 中 ，都論及敎師  

是 邪 惡 的 （箴 廿 二 25 ; 伯 十 五 5 ) 。另二 

處 ，一 處 以 利 戶 形 容 自 己 是 敎 師 ，第二處  

他 要 敎 人 怎 樣 講 話 （伯 卅 三 33 ; 卅 

五 1 1 ) 。但 若 他 的 言 語 眞 如 伯 卅 八 2 所說  

的 是 無 知 的 話 ，那 麼 可 能 本 字在聖經中只  

有 壞 的 意 思 י 並 不 表 示 敎 或 學 有 用 的 東  

西 〇

I 溫 順 的 、可 教 的 （形 容 詞 ）朋 

友 （名 詞 ）

可 能 R S V 和 A S V 在 考 虛 上 不 同 י 以 

至 許 多 地 方 R S V 譯 爲 『朋 友 』 ，而 ASV 
則 是 譯 爲 「指 引 者 J ( 耶 三 4 ) 。本字的  

主 要 意 思 ，是 指 經 常 與 人 爲 伴 的 人 ，即引 

路 者 、同 伴 或 朋 友 。而道樣的同伴是不會  

背 叛 友 人 的 （詩 五 五 1 3 〔 Η  1 4 〕），亦不  

被 離 棄 （箴 二 17 ) ; 且 道 樣 親 密 的 伙 伴 ， 

若 遭 傅 舌 的 離 間 ，是 很 悽 慘 的 （箴十

六 28 ; 十 七 9 ) 。但 時 候 將 到 ，連 密 友

。(也 不 能 信 靠 （彌 七 5
.J .  B. S

r ，w a P>) π 孳 生 千 蓠 （僅 以 ♦109 אלח 
H ip h i l出 現 ，詩 一 四 四 13 ) 由名詞

衍生而來的動詞

母 系 名 詞  

e l e p ) 千，) +109 אלחa

衍 生 詞

α Ι Ι ύ ρ ) 首 領，) +109 אלוחb

本 励 詞 是 從 名 詞 衍 變 而 來 ，僅在聖經 

出 現 過 一 次 （詩 一 四 四 1 3 ) ，乃是祈求神 

的 祝 福 ，使羊在田間孳生千萬。

’e le p  千

本 字 是 陰 性 的 數 目 用 詞 ，通常在名詞 

則 它 取 複 數 形。י之 前 ，若 名 詞 在 它 前 面 

若 與 其 他 數 目 連 用 ，其他數目通常 

放 在 前 面 。本 字 基 本 意 思 是 一 千 ，但可作

爲 比 喩 用 字。

通 常 本 字 以 其 基 本 意 義 「一 千 J 用於 

或 是 其 他 的 計 算 （創廿י圖 表 、戶 口 調 査 

16 ;廿四  60 ; 出十二  37 ; 民一  21ff.)。 

但 本 字 也 有 許 多 特 殊 的 用 法 。其中之 

一 是 指 政 治 上 或 軍 隊 中 領 袖 的 種 類 （出十 

八 21 :民 一  16 ; 卅一  4 ; 申一  15 ; 代上

。(十 三 1 ; 廿 七 1 ; 摩 五 3 
從 千 的 單 位 ，可以發展出象徵無限的 

那 人 雖 然 活 千 年 J。」י 如 傅 六 槪י6 念 

它 也 可 以 與 較 小 的 數 字 作 對 比 ，以更加顯 

; 示 出 它 的 施 大 （申 卅 二 30 ; 辔 廿 三 10 
伯 九 3 ; 赛 卅 17 ) 。有時這觀念似乎只是 

。( 代表很多的數焉：（彌 六 7 ; 歌 八 12 
本 字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用 法 ，與神的屬性 

不 可 數 』的意ז相 關 ，含 有 Γ 無 限 量 J 或 

思 ，如 神 Γ爲 千 英 人 存 留 慈 愛 J ( 出 

( ;廿 6 ; 卅 四 7 ; 申 五 1 0 ; 耶 卅 二 1 8 
正י (並 r 發 慈 愛 ，直 到 千 代 j  ( 申 七 9 

如 同 祂 的 話 一 般 （詩 一 〇 五 8 ) 。千山上 

的 牲 畜 都 屬 於 神 （詩 五 十 10 ) 。千年對神 

。(而 言 則 如 同 一 日 （詩 九 十 4 
這 些 例 子 皆 表 示 本 字 用 在 神 身 上 時， 

不可ז有 無 限 量 』或י乃 象 徴 性 用 法  

數 j 之 意 。相同的用法出現在新約彼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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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 0 י  可 能 也 在 啓 廿 2 ，5 。

除 了 希 伯 來 文 外 ，本字根也 出 現 在 許  

多 閃 族 語 言 中 ，如 亞 蘭 文 、阿拉伯文和烏  

加 列 文 （U T，19: no· 133 ) ，基 本 的 意 思  

也 是 『千 』的 單 位 。

〔偶 而 有 人 宣 稱 旣指人數爲一 י  

千 的 一 群 人 י 便 可 指 任 一 眾 中 的 單 位 ，即 

使 是 不 足 此 數 時 亦 如 此 稱 呼 。同 此 用 法 ， 

有 時 本 字 也 用 於 家 庭 或 家 族 的 小 單 位 上 。 

但 有 些 註 釋 家 卻 本 乎 己 意 י 認爲民一想和  

廿 六 章 數 點 眾 隊 時 的 「千 』亦馑指較小的  

單 位 ，以致曠野的漂流及其神踉式的供應  

均 被 作 了 自 然 主 義 式 的 解 釋 。不過外約旦  

或巴勒斯坦的征服戰役是不可能馑靠一小  

群 人 完 成 的 ，而且這種謬論須要改變民數  

記中軍隊明確總數的經文。R. L. H ,〕

’α Π & ρ 首 领 、千 失 長

一 般 而 言 A י S V 和 R S V 翻 譯 相 同  י
但 亞 九 7 · · 十 二 5 〜 6 R י  S V 則 譯 爲 『 

族 j 。本 字 獨 特 的 用 法 י 乃用於形容以東  

的 譜 系 與 支 派 （創 卅 六 15ff. ; 出 十  

五 15 ; 代上一  5 1 f f .) 。而 太 二 6 引句中  

的 princes ( K JV  ; 編 按 ：和 合 作 『諸 J 
( 城 ）是 把 此 字 讀 成 『千 ■ נ ) י 可能就是  

因 爲 將 所 引 的 彌 五 2 〔 Η  1 〕 讀 作  

,alliLp 一 字 。

參 考 害 目 ：D avis ， Jo h n  J·， “ Biblical 
N um erics ，” G race Journa l 5: 30 4 ， .־־־

׳4 The R hetorical Use o f  N um bers in the 
Old T estam ent,” G race Jou rna l 8: 4 0 ־48 ־ . 
W enham , J. W ·， “ Large N um bers in the 
Old Testam ent，” T ynda le  B u lle tin  18: 
19—53· W olf, C ” “Term inology o f  Israe l’s 
T ribal O rg an iza tio n /’ JB L  65: 45 — 49. 
T D N T，IX，pp· 467 — 69·

J .  B . S .

אלץ* 110  广0 ;〇̂ 驅 策 僅 見 於 士 十 六

16 ( Piel ) —次

r אם 111 i m ) 如 果 、不 然 、當 、既然

本 字 基 本 意 思 是 如 果 י 並且在大部分  

的 出 處 中 都 是 指 這 個 意 思 。在將近百次的  

經 文 與 ，我 們 可 以 看 出幾個上下文的基本  

類 型 。

首 先 ，最 常 在 條 件 子 句 中 出 現 ，如創

四 7 ; 士 十 三 16 ; 撒 上 廿 1 4 等 。

其 次 ，本字也出 現 在 陳 述 誓 言 的 上 下  

文 中 ，顼 寅 上 ，我們假設還有一個更大的  

上 下 文 。只是很少將道更大的假設上下文  

中 的 誓 言 講 得 完 整 （王 下 九 2 6 ; 參伯  

一  1 1。編 按 ：這 兩 處 直 譯 都 作 ז 如果我  

[ 他 ] 沒 有 粒 見 [ 棄 掉 ] J [ 省略了  

誓 語 的 後 半 部 「我 就 …… 』 ] 。藉此表示  

說話者非常肯定）。

有 時 ，誓 言 帶 著 否 定 詞 ，如撒下十九  

1 3 C H 1 4 〕，大 衛 答 應 亞 瑪 撒 代 替 約 押 作  

元 帥 ，他 求 吿 神 ，若 他 『不 j 如 此 行 ，願 

神 遨 道 密 判 他 （但 原 文 中 「審 判 J 一字卻  

未 寫 出 ，可能因爲這字太重不宜說出）。

其 他 完 整 的 誓 言 在 王 上 廿 1 0和王下六  

31 ( 兩 者 皆 指 便 哈 達 ）。這點顯示出誓言  

在閃族中的使用要比以色列人來得廣。

由 這 較 完 整 的 誓 言 形 式 之 中 ，我們可  

以 瞭 解 到 許 多 時 候 誓 言 均 省 略 了 如 「主會 

如 此 對 待 我 ，或 更 甚 於 此 』等 句 子 。如創  

十 四 י ז 23 如 果 我 拿 走 你 的 一 根 線 一根 י  

鞋 帶 』或 『如 果 我 傘 走 任 何 屬 於 你 的 東  

西 』等 語 ，其 意 義 即 等 於 『我 絕 不 會  

傘 J 。其 他 此 類 省 略 則 用 於 神 指 著 自 己 起  

笹 時 ，如 民 十 四 י 30 神宣稱除了迦勒和約  

逬 亞 外 ，沒 有 人 能 進 入 迦 南 ，Γ如果你們  

進 入 』意 思 是 Γ 你 們 都 不 得 進 去 』 ·־ 撒上  

十 七 5 5 ，Γ 如 果 我 知 道 』意 爲 『我不知  

道 』等 。

按 照 這 樣 的 用 法 ，帶 著 ，i m 的句子是  

負 面 意 思 ，而 ’i m 卻 具 正 面 意 義 ° 
L X X 準 確 的 翻 譯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見於來三  

י ( KJV ) י 18 11 但 來 四 3 , 5 卻 省 略 未

譯 °
，£饥 還 有 第 三 種 用 法 ，帶有任選其一  

之 意 。而 這 觀 念 常 常 是 由 二 個 ’如 來 表  

達 。出 十 九 1 3 ״1， 如 果 是 人 ，如 果 是 牲  

畜 』意 思 爲 r 無 論 是 牲 畜 或 人 』。代上廿  

一  1 2 ，Γ如 果 三 年  如果是三個月  
如 果 三 天 … … 』也 等 於 是 Γ 或 者 三 年 … … 
或三個月……或三天  J 。

另 有 些 上 下 文 中 ，，i m 的 意 思 是  

當  時 י 如 創 州 八־ 9 ，不 過 即 使 在 這 褒

也 仍 可 肴 到 如 果 之 窓 ，表 示 持 續 發 生 的 條  

件 ， r 每 贪 他 同 房  便 遺 在 地  J 葱

思 是 Γ 如 果 他 同 房 … … 他 便  』 。此 處

由 w a w 連 於 励 詞 之 前 ，以 r  w a w 連 績  

句 j  ( w aw  consecu tive  ) 形 成 未 完 成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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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一 些 筇 節 ，’i m 的 蒽 思 是 既 然 。 

伯 十 四 5 『人 的 日 子 既 然 限 定 』也可課爲  

Γ如果他的曰子  J 。伯 廿 二 Γ既 י 20

然 我 們 的 仇 敵 被 剪 除 』相 等 於 『我們的仇  

敵 果 然 被 剪 除 J י 或 『如 果 我 們 的 仇  

敵 …… j 。耶 廿 三 3 8 可 作 『若 你 們 說 J 或 

Γ 既然你們說 J 。

通 常 ’i m 也 可 當 疑 問 詞 用 。在創卅八  

1 7 ，他 瑪 問 猶 大 י ז 你 願 葸 給 …… ？ J 或 

如 果 你 能 給 … … J 。如果逍樣 的 句 法 和  

21五 13—樣 י 有 個 疑 問 號 י 就不會有不確  

定 之 意 。苡 際 上 ，，i m 和 疑 問 記 號 / 把 連  

用 י 是 非 常 普 通 的 用 法 （參連接詞和雙重  

問 句 ， G K C  par, 150, g. h ) 。

參 考 害 目 ：D aube，David· “ D irect and 
Indirect C ausation  in Biblical Law/* VT 
11: 246—69· E itan， I·， 44T hree ，im
Particles in H ebrew ,’， JA O S 54: 295·
Lehm an ， M anfred R .， “ Biblical O a th s ，’’ 
ZA W  81: 74—92. Van Leeuwen, C. “ Die 
Partikel ם א ，” OTS 18· 15 —48·

J .  B . S .

，广 אם ^ ) 見 " 5 a  

112 女 樸 、女 性 的 奴 捸 、

本 字 可 在 字 義 上 直 指 『僕 人 』或以比  

喩 指 那 些 虛 懷 若 谷 ，或 自 表 卑 下 的 人 而  

言 °
首 次 出 現 是 在 創 廿 1 7 ，指亞比米勒的  

女 僕 。族 長 們 也 都 擁 有 女 僕 ，如 豇 甲 （服 

事 撒 拉 ）、辟 拉 （服 事 拉 結 ）等 。甚至被  

擄 歸 回 的 以 色 列 人 中 י 仍 把 『女 僕 』數作  

他 們 的 財 產 （拉 二 65 ) 。鄰 邦 如 埃 及 （出 

二 5 ) 和 尼 尼 微 （鴻 二 7 〔 Η 8 〕）也都有  

此 習 俗 。

神 頒 佈 給 以 色 列 人 的 律 法 ，也提及家  

中 的 僕 人 ，無 論 是 男 或 女 ，道些僕人也擁  

有 權 利 （出廿一  7 ， 20 2 6 等י  ）。神對他  

們 的 幸 福 י 無 論 是 身 體 上 或 屬 靈 上 的 餛  

要 ，都 深 表 關 切 （出 廿 10 ; 利 廿 五 6 ) 。 

僕 人 們 也 參 與 主 人 的 家 庭 敬 拜 （申十  

二 1 2 ， 18 ) 。只不過他們是屬於主人財產  

的 一 部 分 。

外 來 的 奴 隸 和 希 伯 來 僕 人 之 間 ，有些  

差 異 。後 者 擁 有 較 多 的 榴 利 和 自 由 （參利

廿 五 4 4 ; 申 十 五 12〜1 8 ) 。但 是 明 顯  

地 י 神 期 盼 祂 的 子 民 ，能對這些使女表示  

仁 慈 和 體 諒 （伯 十 九 15 ; 卅一  13 ) 。

在 聖 經 許 多 苺 節 中 י 本 字 是 當 比 喩  

解 。一 個 妻 子 ，或 已 有 劂 意 郞 君 的 女 子 ， 

通 常 在 他 的 丈 夫 或 情 人 面 前 י 如此卑下的  

稱 呼 自 己 י 以 示 镩 重 對 方 的 身 分 ，如路得  

對 波 阿 斯 的 自 稱 （得 三 9 ) ; 亞 比 該 與 大  

衛 （撒 上 廿 五 24 ) : 拔 示 巴 和 大 衛 （王上 

一 17 ) 0
有 時 候 在 一 般 的 對 話 中 י 女子也會如  

此 稱 呼 自 己 י 如 哈 拿 對 以 利 （撒上一  16 ; 
參 撒 下 六 22 ; 十 四 15 ; 王 上 三 20 ) 。

由 屣 靈 屑 面 來 說 ，虔誠的婦人在神面  

前 傾 心 吐 意 時 ，正如保羅在新約中自稱自  

己 是 神 的 僕 人 一 樣 ，自 稱 爲 婢 女 ，撒上一  

1 1 的 哈 拿 就 是 一 例 。詩 人 呼 求 神 時 ，也稱  

呼 自 己 的 母 親 是 神 的 婢 女 （詩 八 六 16 ; — 
六־— 16 : 不 過 D a h o o d 認 爲 這 用 法 是 從  

’以邮/ 而 來 ，意 思 是 ז 你־ 的 © 兒 子 J 。參 

“ Psalm s” A B 。也 見  M. M ansoor, JBL 
76 : 1 4 5 ,是根據死海古卷經文）。

同 源 的 語 根 也 見 於 許 多 閃 族 的 語 言 ， 

包 括 烏 加 列 文 （U T, 19: no· 147 ) 。

參 考 啓 目 ：Fensham，G . Charles, “The 
Son o f  a H andm aid  in N orthw est Semi- 
tic，’， V T 19: 312一22· R upprech t， A -， 

“ C hristianity  and the Slavery Ques- 
tio n ，” JETS 6: 64—68·

J .  B . S .

ΠφΚ ( ’ammS) 見 115
見 115e

113 9) ן  מו א a m o n )  I 埃及的神明

( 在 鴻 三 R י 8 S V 作 T h e b e s，並譯  

c o n a l爲 N ile。 而 A S V 是 音 譯 爲  

N o -a m o n。 在 耶 四 六  2 5 ， RSV 
作  A m on o f  T h e b e s，而  ASV 則 作  

A m on o f  N o 。這 些 是 本 字 僅 有 的 一  

次 出 處 。）

Γ 亞 捫 』是 埃 及 神 祇 的 名 字 ’也是該  

神 所 在 之 城 市 名 ，即 Γ 亞 捫 的 城 J 。埃及  

文 中 城 市 就 是 Γ 挪 （ N o ) J ，所 以 ASV 
才 作 r 挪 亞 捫 』（N o-A m on ) י R S V 則依 

一 般 人 的 看 法 認 爲 它 就 是 著 名 的 城 市  
底 比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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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底 比 斯 成 爲 埃 及 重 要 的 城 市 後 ，它 

的 守 護 神 也 大 大 出 名 。最後與埃及最尊的  

市申Γ銳 j  ( R e 或 R a ) 合 併 ，Sf] Γ 亞«^銳  

( A m on-R e ) j  °
聖 經 中 ，這 埃 及 神 的 城 共 出 現 二 處 。 

耶 四 六 י 25 這 城 市 成 爲 神 愤 怒 之 所 在 י 尼 

布 甲 尼 撒 必 傾 圮 該 城 ，因它象徴埃及的驕  

傲 。鴻 三 י 8 則 成 爲 全 世 界 所 有 城 市 必 毀  

滅 的 象 徴 ，特別是尼尼微城。

B. s .

ן מו ^  C a m Z n )  Μ 116!
ה מון א  見  116e
9) ץ  מו א am ds) M, 117c 
ץ מי א  C a m m xs)  B  117d 
9) ר  מי א a m ir )  M  118d

מל* 114 א  衰 微 、毁滅

衍生詞

114a 衰弱

114b א ל מ א  ( ，ύ τη ία ί) 袈弱

本 動 詞 主 要 是 以 P u l a l出 現 ，表達虛  

弱 或 耗 竭 的 狀 態 。通 常 是 因 神 的 審 判 或 管  

敎 所 造 成 的 狀 態 ：包 括 驕 傲 的 母 親 向 對 頭  

誇 口 （撒 上 二 5 ) ; 摩 押 （赛 十 六 8 ) ; 
埃 及 （赛 十 九 8 ) : 整 個 世 界 （赛 廿  

四 4 ) °
和 本 字 一 同 出 現 的 還 有 『衰 殘 』 、

悲־״ 哀 』、『哭 鳴 』等 字 （赛 廿 四 4 ; 卅 

三 9 ··耶 十 四 2 ) 。

衰 殘 的

曾 出 現 過 一 次 ，當形容詞是指猶太人  

的 敵 人 用 來 嘲 弄 他 們 落 魄 的 景 象 （尼 四 2 
〔 Η 3: 3 4 〕 ） °

B. S.

ם· 115 מ א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115atDK ( ，i m ) 母 規  

115b ה מ א  ( ’a m m S ) I 故鄉  

115c  19) ת  ^ א a m m A )  I I  H
115d ה1אק  f a m m a )  I I I  谨 用 於 赛  

六 4 י  意思不明  

115e ה מ א  义 派 、民 族

7 m 母 親

本 字 都 是 指 母 親 （除 了 一 次 例 外 ）。 

大 部 分 時 候 是 按 字 面 ，指 雙 親 中 的 女 性 。 

有 的 時 候 ，則 是 比 喩 用 法 。

7 m 指 夏 娃 ，象 徵 著 衆 生 之 母 （而夏  

娃 贲 際 上 亦 爲 母 親 ，創 三 20 ) ; 士 五 7 ， 

底 波 拉 如 同 以 色 列 之 母 。對居住其中的居  

民 而 言 י 城 市 是 他 們 的 母 親 （赛 五 十 1 ; 
結 十 六 44 ; 何 二 2 〔 H 4 〕）；而 約 伯 因  

其 困 苦 י 甚 至 稱 蟲 爲 他 的 母 親 （伯 十  

七  14 ) °
本 字 有 時 亦 用 指 非 人 類 的 母 親 ，如山 

羊 之 母 ，雛 鳥 之 母 （出 卅 四 2 6 ; 申廿  

二 6  )  °

若 從 上 下 文 所 表 達 的 槪 念 中 ，可以發  

現 本 字 有 許 多 的 特 殊 的 意 思 。首先本字道  

及 了 作 母 親 的 责 任 。母 親 是 安 慰 之 源 （赛 

六 六 13 ) 、敎 師 （箴 卅 一  1 ) 和 懲 戒 者

本 字 最 特 別 的 用 法 ，乃 是 描 述 神 的 審  

判 臨 及 以 色 列 百 姓 之 後 的 衰 落 （赛 卅  

三 9 ; 耶 十 四 2 ) ，以 及 耶 路 撒 冷 陷 落 後  

的 景 象 （哀 二 8 ) 。明 顯 地 ，神 如 此 管 敎  

祂 百 姓 的 目 的 י 乃 是 使 他 們 屈膝並謙卑在  

神 面 前 （何 四 3 ··現 一 1 0 ， 12 ) 。

若 是 當 作 形 容 詞 ，本字乃是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用 來 嘲 弄 他 們 的 字 眼 （尼 四 2 〔 H 3 : 
3 4 〕） ；也 是 眞 正 降 卑 的 信 徒 ，哭訴自己  

軟 弱 的 光 景 י 而祈求神的幫助（詩 六 2 〔 Η

軟 弱 、虛弱  

本 形 容 詞 曾 在 詩 六 2 〔 Η  3 〕出現過一  

次 ，乃表白詩人痛悔的心靈。

( 亞 十 三 3 ) 。

其 次 是 她 的 子 女 對 她 有 應 盡 的 義 務 ° 
這 些 義 務 包 括 積 極 或 消 極 的 责 任 。積極來  

說 ，子 女 應 該 順 服 她 （創 廿 八 7 ) ’祝福  

母 親 （箴 卅 11 ) ，孝 敬 她 （出 廿 12 ) 和 

敬 畏 她 （即 尊 敬 י 利 十 九 3 ) ，當母親過  

世 時 表 示 悲 傷 （詩 卅 五 14 ) 。消 極 而 言 ’ 
子 女 一 定 不 能 打 她 （出廿一 י ( 15  偷竊她  

( 箴 廿 八 24 ) ， 攆 出 母 親 （ 箴 十  

九 26 ) ，使 母 親 羞 辱 （箴 廿 九 15 ; 利十  

八 7 亦 是 ），輕 慢 她 （嘲 弄 母 親 ，申廿七  

16 ) ，不 可 離 棄 母 親 的 法 則 （箴一  8 ) 。 

從 上 述 的 經 文 中 ，不難發現在漦救贖的社  

會 裏 י 母 親 角 色 的 崇 高 。

但 當 兒 子 成 年 之 後 ，麥子的角色就適  

度 的 取 代 了 母 親 的 職 責 （創 二 24 )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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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子 對 母 親 仍 有 當 盡 的 義 務 י 但 不 能 取 代  

或 優 先 於 對 妻 子 的 责 任 。

處 於 異 敎 的 母 親 確 實 可 能 愛 她 的 孩 子  

們 ，並 且 兒 子 對 母 親 也 有 當 盡 责 任 的 意 識  

( 士 五  28 ) 。

約 伯 與 詩 人 所 描 繪 的 罪 惡 感 · 並 不 暗  

示 著 母 親 的 羞 辱 י 乃 是 原 罪 觀 念 的 一 種 表  

達 （伯 卅 一  18 ; 詩 五 一  5 〔 Η 7 〕 ） 。

結 廿 一  2 1 〔 Η 2 0 〕中 י 本 字 的 用 法 獨  

特 ，顯 然 是 指 路 的 『岔 口 』 ，意 思 是 路 的  

『母 親 』 （源 頭 ） 。

本 字 的 同 源 字 根 源 י 也 在 大 部 分 閃 族  

的 語 言 中 可 以 發 現 得 到 ，如 腓 尼 基 文 、阿  

拉 伯 文 、衣 索 比 亞 文 、亞 蘭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י 基 本 意 義 也 相 同 （ U T  19: no. 155 ) 。

9a m m &  Η
長 度 的 單 位 （除 比 喩 用 法 之 外 ， RSV 

和 A S V 翻 譯 相 同 ， 見 赛 六 4 ; 耶 五  

— 13 ) °
至 少 從 挪 亞 的 時 代 ，本 字 就 是 長 度 的  

單 位 ，並 且 持 續 到 被 擄 之 後 。這 單 位 換 算  

等 於 17 1 /2 吋 ，或 是 從 手 肘 到 中 指 尖 的 長  

度 。在 西 羅 亞 的 碑 文 ，曾 於 載 著 希 西 家 時  

代 所 築 的 水 道 （1749英 呎 ） ，大 約 是 1200 
肘 ，此 點 印 證 了 （希 西 家 時 代 的 ）一 肘 爲  

17 1 /2 英 吋 。

挪 亞 所 築 的 方 舟 ，也 以 肘 來 計 算 （創

六 ） י 會 幕 和 其 內 的 器 具 亦 是 （ 出 廿  

五 f f · )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王 上 六 ff. ) ， 

以 西 結 所 見 的 聖 殿 （結 四 十 ff. ) 。在 進 入  

應 許 之 地 時 ，約 櫃 和 百 姓 要 相 離 二 千 肘  י
不 可 相 近 （控 三 4 ) 。

撒 上 十 七 4 , 歌 利 亞 身 高 六 肘 零 一 虎  

口 。而 斯 五 1 4 , 哈 曼 作 的 木 架 ，髙 五 十  

肘 。尼 希 米 的 時 代 所 保 留 下 來 部 分 耶 路 撒  

冷 的 圍 牆 有 一 千 肘 長 。

赛 六 4 , 以 赛 亞 的 異 象 中 ，聖 殿 門 檻  

的 根 基 （肘 ）题 励 ，乃 是 以 逭 $ 測 單 位 來  

象 徵 門 的 根 基 。耶 五 一  1 3 也 有 類 似 的 用  

法 ，乃 是 指 貪 婪 或 邪 惡 的 獲 利 程 度 。

從 其 他 閃 族 語 言 中 頻 繁 地 出 現 此 字 來  

看 י 很 顯 然 本 字 是 古 代 近 束 地 區 蛩 度 的 標  

準 ，只 是 各 地 區 各 時 代 的 算 法 略 有 不 同 。 

參 考 咨 目 ：A I，PP· 196 — 99· H arris io n，R· 
K ·， “ T he M atriarchate  and  the H ebrew  
Legal Succession,” EQ ־34 29 :29  ־ , Huey, 
F . B·, 44W eights and M easures,” in

ZPEB.

J .  B . S .

116 堅 定 、 支 持 、 確 聪

( Q al ) 、 被 建 立 、 忠 實  

( N iphal ) 、確 信 、相 信 （ H iphil )

衍 生 詞  

116 a d，〉 אמרו־  m e n ) 信 實

1 1 6 b t|p K  r W m h ) 實 在 、誠 然

、阿們

116c מן א  手 臂 穩 定 者

、長 於 技 藝 者  

116 d 忠 אמרו*  信 的 、信

實的

116e ה1  מון א  穗 定 、信

實 、可 靠  

116 f דו 11  מן א  撫 養 、養

育

116gtnj?pK ( 9o m n a )  I I  I f  ^  '
誠 然

116htnjjpt< ( ，S m S w a )信 任 、 支 

持 、肯 定 、確 實  

116i tDJJpK 果 真 、 貴

在

116j 0 ； » א  果 真 、實 在

116 k ת+ מ א  肯 定 、真 理

1 1 6 1 ו1 מו א  π  有 技 藝 的

工 師 、技 工

這 個 在 聖 經 敎 義 中 很 重 要 的 觀 念 י 給  

聖 經 所 講 的 『信 心 』提 供 了 淸 楚 的 線 索 ， 

與 一 般 人 對 信 心 的 看 法 形 成 對 比 。本 字 以  

「確 實 』爲 其 中 心 思 想 י 而 新 約 中 來 ^ -一  

1 正 是 對 信 心 的 最 佳 詮 釋 。

本 字 基 本 的 槪 念 是 「堅 固 、確 定 J 。 

Q a l表 示 了 支 持 的 基 本 含 義 ，用 於 父 母 以  

強 壯 的 膀 臂 扶 持 幼 弱 、無 助 的 嬰 孩 。而 這  

動 詞 槪 念 中 所 包 含 的 堅 定 性 可 由 下 列 事 實  

看 出 · 即 它 在 Q a l時 只 以 分 詞 （表 連 續 ） 

出 現 。而 支 持 的 意 思 י 也 見 於 王 下 十  

八 י 16 卻 是 指 支 撐 的 柱 子 而 言 。

本 字 H ip h i l的 基 本 意 思 是 使 確 信 、肯 

定 或 使 確 定 。由 此 出 來 的 意 思 即 是 聖 經 中  

用 的 相 信 ，並 爲 聖 經 中 的 『信 心 J 賦 與 了  

『確 定 j 、 「確 寅 』的 意 義 ，與 現 代 所 謂  

的 『信 心 ■1只 具 可 能 性 、期 待 性 而 不 確 定  

有 所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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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也 發 現 Q a l的 被 励י順 著 道 意 思 

分 詞 帶 有 被 勋 的 葸 思 ，『被 立 的 人 』或 

被 肯 定 的 人 』 ，即 「信 實 的 人 』 （撒 下ז 
廿  19 ; 詩 十 二  1 〔 H 2 〕 ； 卅  一  2 3 〔 Η

。）〔2 4
; N ip h a l的 意 思 是 被 建 立 （撒 下 七 16 
。( 代 上 十 七 23 ; 代 下 六 丨 7 ; 赛 七 9 

N ip h a l的 分 詞 意 思 退 盡 忠 的 、信 實 的 、值 

得 信 賴 的 ，也 指 信 衆 （民 十 二 7 ; 撒 上 二 

35 ;尼 九 8 ) 。本 字 也 指 所 有 確 定 之 琪 所 

倚 賴 的 ：神 本 身 （申 七 9 ) ，或 祂 的 約

。）〔2 9 (詩 八 九  2 8 〔 Η 
可י關 於 相 信 和 得 以 建 立 之 間 的 關 係 

見 赛 七 9 的 有 趣 描 述 。亞 哈 斯 被 吿 知 除 非 

否 則 定 然 不 得 立 穩י ( 他 信 （Hiphil 
即 非 信 不 能 站 立 得 穩。י ( (N 1phal 

從 許 多 的 衍 生 詞 中 可 以 © 出 ，本 字 有 

即 延י確 定 與 可 靠 的 意 思 。如 實 在  

及 英 文 的 a m e n 『阿י用 成 爲 新 約 的 

2 6 等 ）來 י 們 J 。耶 穌 常 用 該 字 （太 五 18 
強 調 一 件 確 贲 的 琪 苡 。無 論 是 希 伯 來 文 或 

都 可 作 禱 吿 與 頌 讚 的 結 語 （詩 四י希 臟 文 

; 18 —1 3〔 Η 1 4〕 ； 一 0 六  48 ; 提 後 四 

啓 廿 二 2 0 等 ） 。當 本 字 用 於 禱 吿 時 ，表 明 

了 我 們 所 禱 吿 的 神 所 具 有 的 鸱 货 與 確 定。

’d m d n 信 實 、真 實 

形 容י本 字 只 在 赛 廿 五 1 出 現 過 一 次

神 的 計 劃。

實 在 、誠 然 、阿們 

本 字 乃 表 示 某 人 所 說 過 的 話 ，是 苡 苡 

可 加 在 嚴 蜇 的 咒 詛 之 後 （民י在 在 的  

五 22 ; 申 廿 七 15 ; 尼 五 13 ; 耶 十 

一  5 ) ，或 在 禱 吿 和 讚 美 詩 之 後 （代 上 十 

〔1 4 六 36 ; 尼 八 6 ; 詩 四 一  1 3 〔 Η 
等 ） 。 有 兩 次 是 形 容 神 （赛 六 五 16 ) ， 一 

次 用 來 赞 成 一 個 人 的 話 （王 上 一  36 ) 。耶 

利 米 曾 一 次 用 本 字 來 譏 諷 假 先 知 的 話 果 然

。(會 兌 現 （耶 廿 八 6

έτηϋτι忠 信 的 、信 實 的’ 
本 字 用 以 衡 觅 列 國 向 著 神 的 公 義 和 可 

接 納 的 程 度 （申 卅 二 20 ; 赘 廿 六 2 ) 。也 

與 惡 人 相 對 比 （ 箴 十י適 用 於 個 人  

。( 或 與 說 謊 者 相 反 （箴 十 四 三 ) י5 17 
但 能 用 這 字 形 容 的 人 誠 然 是 非 常 稀 少 的

。((箴 廿 6

’gmfina穗 定 、信 實 、可 靠

( A S V 和 R S V 在 哈 二 4 皆 作 faith 
，但 加 上 註 腳 Γ 或 作 fa ith fu lness』 ，這樣  

就 和 新 約 羅 一  17 ; 加 三 1 1 用 字 相 同 ） 。

本 字 在 聖 經 中 至 少 有 十 種 不 同 的 用  

法 י 首 次 出 現 是 在 出 十 七 1 2 ，表 達 了 『穩 

定 的 手 』的 觀 念 ，乃 是 煅 基 本 的 觀 念 。由 

此 一 般 性 的 用 法 出 發 ，整 本 聖 經 幾 乎 均 用  

本 字 來 描 述 神 י 或 與 神 有 關 之 _ 。

本 字 用 於 神 時 י 是 描 述 其 全 然 的 可 靠  

( 申 卅 二 4 ) ，也 常 列 於 神 的 屬 性 之 中  

( 撒 上 廿 六 23 : 詩 卅 六 5 〔 H 6 〕 ；詩 四  

十 1 0〔 Η 1 1 〕 · ·哀 三 23 ) 。用 來 描 述 神  

的 工 作 （詩 卅 三 4 ) 和 神 的 話 語 （詩 ——  
九 86 ; — 四 三 1 ) 。

S״ m a n a也 用 指 那 些 賴 神 存 立 者 。神 樂  

於 見 到 祂 子 民 的 信 ^  ( 箴 十 二 22 : 代 下 十  

九 9 ) 。誠 然 י 這 樣 的 信 货 與 誠 實 的 生 命  

是 神 眼 中 稱 義 之 人 的 特 質 （哈 二 4 ) 。神  

的 眞 理 之 言 足 以 建 立 人 所 當 行 的 忠 信 之 道  

( 詩  九 30 ) 。

從 這 觀 點 י 我 們 也 看 出 一 個 資 任 的 觀  

念 一 י 位 信 徒 受 托 而 負 责 任 ，正 是 他 信 實  

的 表 現 （代 上 九 22 ; 代 下 卅 一  1 5 等 ）或  

職 分 。

’οττιτιδ I 撫 養 、養 育 、保 護

本 名 詞 用 於 斯 二 י 20 說 明 以 斯 帖 從 小  

被 末 底 改 所 撫 養 （有 使 之 健 壯 、引 導 之  

窓 ） 。

’cwrnft I I 實 在 、誠 然

本 副 詞 曾 出 現 過 二 次 י 說 話 者 或 用 來  

推 諉 過 錯 之 用 ，所 以 ז 其 贸 』可 能 是 最 好  

的 翻 譯 （創 廿 12 ; 镫 七 20 ) 。

固 定 的 供 應 、支 持  

本 名 詞 用 在 尼 希 米 時 代 ，耶 路 撒 冷 的  

百 姓 確 實 委 身 י 要 再 次 奉 獻 給 耶 和 華 （尼  

九 3 8 〔 Η 10 : 1 〕 ） ，並 指 對 當 時 歌 唱 者  

固 定 的 供 應 （尼 一- ־1  23 ) 。

果 真 、實 在  

本 字 總 是 出 現 在 問 句 י 也 總 是 用 來 表  

達 發 問 者 的 懷 疑 ，如 創 十 八 1 3 ，撒 拉 對 果  

真 能 生 養 的 疑 惑 ；或 民 廿 二 37 ’巴 勒 質 問  

巴 蘭 爲 何 以 爲 他 不 能 使 巴 蘭 得 尊 榮 ；所 羅  

門 對 神 果 真 住 在 地 上 所 發 的 詰 問 （王 上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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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代 下 六 18 ) ; 詩 人 對 外 邦 神 的 密 判 是 

。）〔否 公 平 提 出 的 懷 疑 （詩 五 八 1 〔H 2

g m e i真 實 、信 實 、實 在，

本 字 帶 有 穩 定 、可 靠 的 意 思。

但 都 與 神י我 們 發 現 本 字 有 多 種 用 法

有 間 接 或 直 接 的 關 係。

它 用 在 神 的 性 悄 上 。創 廿י首 先  

神 是 信 苡 的 ，因 祂 引 領 亞 伯 拉 罕 的י 四 27 
僕 人 ，爲 以 撒 娶 到 適 合 的 逛 子 。 出 卅 

四 6 ，形 容 耶 和 華 有 憐 憫 有 恩 典 ，是 信 贵 

的 神 。其 他 的 經 文 出 處 ，如 詩 廿 五 5 ; 卅 

° 10 一  5 〔 H 6 〕 ；耶 四  2 : 十 

本 字 用 來 形 容 神 話 語 的 真 實 ’也 是 非

160 ··但 י 151 י 九 142-------常 適 合 的 （詩

0| ( 21 十

由 於 神 向 人 啓 示 祂 信 實 的 性 悄 ’所 以 

人 亦 應 當 以 诚 贵 來 認 識 並 眾 奉 這 位 救 主  

(密 廿 四 14 ; 王 上 二 4  : 詩 廿 六 3 ; 八 六 

11 :詩 九 一  4  ; 费 卅 八 3 ) ’而 這 也 應 成 

; 爲 敬 拜 祂 的 人 所 具 有 的 特 性 （出 十 八 21 
。( 尼 七 2 ，詩 十 五 2 ; 亞 八 16 

由 於 這 是 神 的 本 性 之 一 ，且 彰 顯 在 神 

兒 女 的 得 救 與 琪 奉 生 活 上 ^ 所 以 本 字 也 常 

和 另 一 個 和 我 們 得 救 有 關 的 字 連 用 ’它 是 

神 的 另 一 扃 性 ，即 「憐 憫 』或 『慈 愛（

7 h e se d )  J ( 創 廿 四 27 ; 詩 六 一

; 1 五--------H 8 〕 ；八 五  1 0〔 Η  1 1〕： 〕·
。( 箴 十 四 22 ; 十 六 6 ··廿 28 

由 於 神 的 信 货 和 憐 憫 ，祂 向 人 所 施 行 

的 救 臢 帶 來 了 屣 天 的 平 安 ，所 以 本 字 也 常 

和 Γ 平 安 j 同 時 出 現 （赛 卅 九 8 ; 耶 卅 三

。( 6
從 以 上 多 處 的 經 文 圾 ，我 們 可 以 淸 楚 

看 到 ：在 神 以 外 沒 有 眞 理 （這 衷 是 指 聖 經 

上 確 苡 的 眞 理 ） 。所 有 的 眞 理 出 自 神 ’也

因 與 神 有 關 而 成 爲 鸪 理。

’άτηδη I I 有 技 藝 的 工 師 ？人 民？

(本 字 及 其 用 法 至 今 仍 未 確 定 ，並 且 

應 是 ，άττιδη，或 是 另 字 Γ 人 民 J 的 

變 體 字 亦 仍 未 定 論 ，以 致 於 翻 譯 上 有 所 不 

同 ） 。本 字 僅 出 現 兩 次 ，箴 八 3 0 ，愆 思 似 

乎 是 指 有 技 藜 的 人 而 言 （有 © 苡 手 殺 或 技 

巧 之 人 ） 。耶 五 二 1 5 ，則 可 能 只 是 指 『百 

姓 j ，或 r 有 技 巧 的 人 們 』 （留 在 耶 撒 冷

的 人）。

參 考 害 目 ：B right， Jo h n ， “ F aith  and

D estiny ，” In terp  5: 3 — 26. N apier，B, D ·， 

“O n C reation-F aith  in the Old Testa- 
m erit/״ In terp  16: 21 — 42· Perry，E dm und， 

“The M eaning o f  ’em una in the Old 
T estam ent，” JB R  21: 2 5 2 5 6  ,Ramsdell .־־ 
Edw ard T , ， “The Old Testam ent U nder- 
standing  o f  T ru th ，，’ JR  31: 2 6 4 7 3  .־־ 
R ichardson，TW B，pp. 75, 269. T D N T ，I， 
pp. 2 3 2 -3 8 ;  3 3 5 -3 6 ;  V I， pp, 183 — 91; 
194—202. T D O T，I，pp. 292—322· T H A T， 

I, pp. 1 7 7 -9 9 .
J .  B . S .

ץ 117 מ א  ( ，s m g y 穩 固 、强 壯 、堅固

衍 生 詞

1 I 7 a  + ץ א מ  力 量

1 1 7 b ה+ ^ מ א  ( ，ά7η$ & ) 力量 

1 17〇+ץ מו א  强 壯 的 或 雜

1 1 7 d  ! ץ מי א  强 壯 的

1 1 7 e ה+  ץ מ א מ  (m a 9a m a s & )力
量 、權 力

在 舊 約 中 ，本 字 出 現 4 1 次 ，烏 加 列  

文 也 有 同 義 的 字 。

P ie l的 意 思 是 穩 定 、加 力 、保 護 、刚 

硬 （某 人 的 心 ） 。 H ip h il則 強 調 『展 不 能  

力 j 、 Γ 覺 得 力 壯 J 。而 H ith p a e l則 意 爲  

Γ 自 我 堅 固 』 、 r 堅 持 《! 、 ־1 證 明 卓  

越 』 、 Γ 自 我 警 惕 J 。本 動 詞 第 一 次 出 現  

在 創 廿 五 2 3 是 Q al י 神 啓 示 利 百 加 腹 內  

的 兩 個 孩 子 ，象 徵 二 族 ，而 一 族 要 强 於 另  

一 族 。撒 下 廿 二 י 18 大 衛 歌 頌 耶 和 華 救 他  

脫 離 比 他 强 盛 的 敵 人 掃 羅 的 迫 害 （與 詩 十  

八 1 7〔 Η 1 8 〕平 行 ） 。當 大 衛 在 洞 衷 所 作  

的 詩 （詩 篇 一 四 二 6 〔 Η 7 〕 ） ，也 表 達 了  

相 同 的 感 悄 。耶 羅 波 安 反 抗 大 衛 王 朝 的 時  

候 ，耶 和 華 使 以 色 列 人 敗 在 猶 大 王 亞 比 雅  

的 面 前 י 猶 太 人 得 勝 ，雖 然 耶 羅 波 安 安 排  

好 了 伏 兵 （代 下 十 三 18 ) ° _
本 字 和 另 一 常 用 勋 詞 /以2叫 有 平 行 意  

思 ，並 且 反 稷 出 現 在 摩 西 死 後 ，神 勸 勉 約  

逬 亞 要 Γ 剛 強 壯 膽 』來 接 續 艱 辛 的 工 作  

( 逬 一  6 ，7 9 ( י 18， 。摩 西 對 他 的 接 續  

者 ，也 說 過 類 似 勉 勵 的 話 （申 卅 一  7 ’ 
23 ) 。同 樣 地 ，他 也 用 道 話 來 鼓 舞 百 姓 的  

心 （申州־一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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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e l表 示 了 內 心 剛 硬 的 意 思 ，如 同 申  

二 3 0 所 說 的 ，希 贺 本 王 西 宏 心 中 剛 硬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前 ，聖 經 也 用 了 兩 個 同 義 勋  

詞 來 形 容 法 老 的 心 剛 硬 。阿 摩 司 也 警 吿 以  

色 列 人 י 當 耶 和 華 發 怒 的 日 子 臨 到 時 · 有  

力 的 不 能 用 力 י 正 如 快 跑 的 不 能 逃 脫 （摩  

二 1 4 ) 。

箴 八 2 8 是 智 慈 文 學 中 最 著 名 的 詩 歌  

體 經 文 י 那 衷 提 及 神 上 使 穹 蒼 堅 硬 。代 下  

廿 四 י 13 約 阿 施 逭 修 殿 能 成 功 ，因 爲 那 些  

堅 固 這 工 程 之 工 人 們 的 擺 上 。

在 P i e l常 與 不 同 的 主 詞 連 用 。 箴 #  
一  1 7 ，才 徳 的 婦 人 以 能 力 束 腰 ，使 膀 锊 有  

力 ；鴻 二 1 ，軍 事 上 所 爾 的 力 量 。代 下 十  

一 י 17  羅 波 安 的 國 勢 强 壯 ，能 防 禦 北 國 的  

侵 略 。赛 四 四 1 4 諷 刺 製 造 偶 像 者 י 隨 自 己  

的 選 擇 ，在 樹 林 中 選 定 一 棵 ，作 爲 雕 刻 叩  

拜 的 偶 像 （呂 本 作 「讓 它 茁 壯 』 ） 。

H ith p a e l在 代 下 十 三 7 ，表 示 反 對 羅  

波 安 的 反 叛 者 攻 擊 他 的 力 量 （和 合 作 『逞  

強 J ) 。得 一  1 8 ，路 得 跟 隨 拿 俄 米 的 定  

意 °
詩 廿 七 14 ; 卅 一  2 4 〔 Η  2 5 〕是 Hi- 

p h i l，強 調 信 心 和 盼 望 的 力 撒 。

’ b m e s 力量

土 名 詞 僅 出 現 在 伯 十 七 9 ，描 述 義 人  

將 曰 漸 強 盛 （ Γ 力 上 加 力 』 ） 。

’ a m s & 力 量 、能力

¥ 字 也 僅 出 現 過 一 次 ，在 亞 十 二 5 ， 

描 述 住 耶 路 撒 冷 猶 大 族 長 對 耶 路 撒 冷 居 民  

的 依 賴 。

9arnos
：̂形 容 詞 僅 兩 次 以 複 數 出 現 在 亞  

六 3 ， י 7 形 容 馬 車 套 著 的 『壯 馬 』 ， K JV  
作 ז 紅 棕 色 的 馬 （ bay ) 』 י 而 R S V 則 是  

Γ 有 班 紋 的 灰 馬 （ dappled  gray ) 』 。本 字  

用 來 形 容 一 列 馬 中 的 第 四 對 ，前 面 三 對 馬  

都 有 顏 色 ，惟 第 四 對 馬 被 稱 爲 壯 ，顯 得 不  

太 協 調 K י B 則 譯 爲 雜 色 ，視 爲 出 自 ’5- 
I I 字 根 י 且 由 阿 拉 伯 文 得 到 印 證 。·;

( 有 時 拼 得 不 完 整 ，作 )
强 壯

第 一 次 出 現 在 撒 下 十 五 1 2 ，用 來 形 容  

押 沙 龍 叛 逆 的 派 勢 甚 大 。伯 九 4 י 19 י  約

伯 談 及 神 大 有 能 力 。以 赛 亞 則 論 到 主 是 大  

能 者 ，必 要 懲 罰 以 色 列 （赛 廿 八 2 ) ，並  

在 大 能 中 彰 顯 祂 的 創 造 （* 四 十 26 ) 。阿  

摩 司 用 本 字 形 容 在 神 審 判 時 倖 存 的 人 （摩  

二  1 6 ) 。

力 量 、能 力 、勢力  

本 名 詞 僅 出 現 過 一 次 י 在 伯 卅 六 1 9 是  

附 屬 形 的 複 數 ，爲 以 利 戶 對 約 伯 的 詰 問 。 

參 考 害 目 ：T D O T，I, pp. 323 — 27· T H A T ,
I. pp. 20910 ־־.

C. L. F.

ר 118 מ א  ( ，a m a r j 説 、 談 話 、 對 某 人  

説 、思 想 、命 令 、應 許

衍 生 詞

1 1 8 a t ^ " K׳ d m e r j  言 談 、話 語  

118 b ! ה ר מ א  ( ，i m r a ) 言 辭 、説 話  

1 18c ה  ר מ א  言 辭 、説 話

118d ר  מי א  ( ，S w i r ) 樹 梢 、樹 頂 端  

118 e ר  מ א מ  ( m a 9a m a r )  i g ' ־
令 "

N ip h a l意 爲 俗 語 説 、據 説 或 被 稱 爲 ， 

H ip h i l的 意 思 是 勸 誘 人 説 ，而 H ith p a e l貝(1 
帶 有 騎 傲 地 行 動 的 意 味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幾 乎 五 千 次 之 多 ，且 與 這 字 在 其  

他 語 言 中 的 平 行 字 一 樣 ，意 義 非 常 廣 泛 。

本 動 詞 與 其 他 四 個 字 頭 爲 &^? 11的 動  

詞 共 有 一 個 特 性 ，即 第 一 個 子 音 在 其 母 音  

爲 長 母 音 ο 時 不 發 音 。

本 動 詞 最 普 通 的 用 法 ，是 在 直 接 的 對  

話 中 ，有 時 主 詞 是 神 （創 一  3 ) ，或 伊 甸  

園 中 的 蛇 （三 1 ) ，或 企 圖 逃 避 神 的 亞 當  

( 三 10 ) 。巴 蘭 的 驢 嘗 試 勸 吿 頑 固 的 先 知  

時 ，也 曾 開 口 （民 廿 二 28 ) 。有 時 也 形 容  

戰 馬 急 著 要 打 仗 而 開 口 說 話 （伯 卅  

九 25 ) 。伯 廿 八 1 4 ，海 洋 否 認 智 慈 居 於  

其 間 。士 九 8 ，林 中 的 樹 木 要 尋 找 一 王 來  

治 理 他 們 。由 道 些 經 文 中 ，可 看 出 本 動 詞  

的 擬 人 法 、施 意 法 及 嚴 謹 的 直 敍 法 。而 在  

本 動 詞 之 後 ，則 可 連 接 名 詞 、子 句 、副  

詞 、介 系 詞 片 語 。有 時 甚 至 在 和 同 義 動 詞  

( dibbdr י sh5ba ‘， nddar 或 其

他 ）同 時 [±5現 時 ，，5 m a r之 前 會 加 介 系  

詞 ，成 爲 /5，m dr י 以 不 定 詞 的 方 式 來 傅 達  

命 令 、誓 言 、反 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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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種 用 法 若 只 根 據 英 譯 本 會 造 成 困  

擾 ，如 申 八 17 ; 詩 十 四 1 ， Γ 心 中 説 j ， 

其 贲 意 思 即 指 思 想 י 即 不 用 發 聲 器 官 ，在  

心 靈 與 說 話 （ subvocal speaking ) 。

也 有 少 數 的 經 文 提 到 本 励 詞 有 應 許 的  

意 思 י 其 中 有 神 對 大 衛 永 恆 國 度 的 應 許  

( 王 下 八 1 9 ) ，應 許 以 色 列 必 承 受 地 土  

( 尼 九 15 ) 。在 斯 四 י 7 哈 曼 曾 爲 滅 絕 猶  

太 人 י 而 應 許 亞 哈 隨 极 王 捐 一 菔 他 連 得 銀  

子 給 王 庫 。

雖 然 希 伯 來 文 中 『命 令 』有 其 常 用 字  

( ) י  但 ’S w o t也 可 用 來 涵 括 此 意  י
如 i 9 ^ ע 神 命 令 約 遨 亞 爭 戰 。代 下 廿 九  

י 24 希 西 家 潔 淨 聖 殿 之 後 ，吩 咐 將 燔 祭 和  

臜 罪 祭 爲 以 色 列 衆 人 獻 上 。斯 九 25 ’亞 哈  

隨 啓 王 降 旨 使 哈 受 謀 窖 猶 太 人 的 惡 琪 ，歸  

到 他 自 己 的 頭 上 ，並 吩 咐 把 他 和 他 的 衆  

子 ，都 挂 在 木 架 上 。

以 現 代 的 語 言 來 看 ，N ip h a l就 是 俗 語  

説 的 意 思 （表 達 當 時 的 通 用 語 ，創 十 9 ; 
廿 二 14 ; 耶 十 六 14 ) 。

有 一 種 有 趣 但 並 不 常 出 現 的 用 法 ，是  

承 認 、勸 诱 人 説 ，申 廿 六 1 7 〜 י 18 在 摩 西  

最 後 的 吿 誡 褒 ，他 提 醒 以 色 列 人 過 去 曾 炫  

耶 和 華 爲 自 己 的 神 。

詩 九 四 4 是 H ith p a e l，意 思 是 行 爲 騎  

傲 。但 赛 六 一  6 的 自 誇 卻 是 好 的 意 思 。

W agner 說 （T D O T， I，頁  328 ) ， 

，5饥 狀 的 衍 生 詞 並 不 需 再 有 爭 議 ，因 爲 在  

所 有 閃 族 語 言 י 都 出 現 本 字 根 ，意 思 是  

Γ 看 得 見 J 、 『使 看 見 』 、 『看 』 （亞 喀  

得 文 ，衣 索 比 亞 文 ， 烏 加 列 文 ） 或  

Γ 說 J 、 Γ 命 令 J ( 希 伯 來 文 ，亞 蘭 文 ， 

阿 拉 伯 文 ） 。可 能 『使 看 見 』或 『 ©  J 乃  

是 原 來 的 意 思 ，依 語 意 學 的 發 展 有 了 『使  

明 白 J 之 意 ，再 生 出 「說 J 的 意 思 。

本 字 根 出 現 五 千 次 以 上 ，大 部 分 卻 一  

目 了 然 不 需 註 解 ， 非 常 接 近 英 文 字  

『說 』 。而 若 前 面 加 上 / 成 爲 不 定 詞 ，乃  

是 直 接 說 話 的 代 號 ，與 引 號 有 相 同 的 功  

能 。

從 上 下 文 中 可 看 出 説 一 字 具 有 多 種 含  

義 ，其 中 有 些 也 帶 有 神 學 意 味 。不 過 倒 底  

有 那 些 特 別 的 用 意 隱 藏 在 乂 ״7־ ^ 琪 呢 ？而  

又 有 多 少 需 視 上 下 文 來 決 定 呢 ？

例 如 有 י 時 的 意 思 是 命 令 י 都

用 指 神 或 具 榴 威 者 的 吩 咐 。 神 命 令  

( ’S m a r ) 亞 伯 拉 罕 起 程 （創 十 二 1 ) 。耶

和 華 吩 咐 （ ) 約 逬 亞 ，而 約 密 亞 果 然  

照 神 所 命 令 的 話 （ ）去 行 （密 十  

一  9 ) 。在 十 誡 衷 ，一 以 同 義 字 而 “ 來״/  

代 表 。煨 後 耶 和 華 對 摩 西 說 a״） m a r ) ，

『你 要 向 以 色 列 人 這 樣 說 （，S m a r )  J 。而  

至 於 和 亦 心 ׳; 之 間 究 竟 有 何 差 別 ， 

則 不 獬 過 分 強 調 。

A m a r 也 ― 再 被 用 來 指 神 的 啓 示 〇有  

些 人 認 爲 這 種 用 法 ，乃 在 強 調 神 的 啓 示 爲  

說 出 來 的 、可 傅 達 的 、具 命 題 性 且 爲 特 定  

的 事 物 而 言 。當 然 『話 語 i 本 身 不 是 啓  

示 י 神 給 人 啓 示 就 像 某 人 傅 達 知 識 給 另 一  

人 一 樣 ，乃 是 藉 著 話 語 。 也 用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י 如 『神 對 挪 亞 説 』 （創 八 15 ) 。 

道 形 式 也 常 見 於 利 未 記 י 利 十 二 1〜 2 ，

־< 耶 和 華 對 摩 西 「說 」 （ ) ，你 Γ 曉  

諭 」 （ ) 以 色 列 人 Γ 說 」 （ 

t ^ ’n i b r ) 1 °
神 的 話 富 有 創 造 的 能 力 ，創 一 章 與  

「神 說 J 的 片 語 ，出 現 十 次 之 多 。有 一 半

的 片 語 是 「神 說 ............要 有 … … J י 而 事

就 發 生 了  ；有 時 「神 說 』之 後 י 祂 就 開 始  

循 序 創 造 。在 詩 卅 三 9 對 這 樣 的 創 造 如 此  

描 述 ，『因 爲 祂 説 （’S7war ) 有 就 有 ^ 命 立  

就 立 』 。神 『說 』和 祂 『命 令 J 的 平 行 ， 

使 我 們 酱 覺 ，創 一 章 衷 面 「創 造 的 話 語 成  

就 了 它 所 說 的 』 （T D O T ，I，頁 י ( 336 好  

似 話 語 本 身 帶 有 能 力 י 其 贲 是 神 這 位 創 造  

者 ，照 自 己 的 心 葸 來 成 就 一 切 。神 的 旨 意  

以 命 令 的 話 語 說 出 י 事 便 成 就 י 乃 因 神 自  

己 使 它 如 此 。

〔從 摩 西 到 瑪 拉 基 ，神 都 將 祂 的 話 賜  

給 他 們 ，而 這 些 先 知 則 宣 講 或 寫 作 ’爲 以  

色 列 百 姓 帶 來 曉 諭 。尤 其 是 王 國 時 期 的 先  

知 ，有 這 樣 的 說 話 形 式 『耶 和 華 如 此  

說 （ ， S m ar ) 』 。自 從  H· W . W o lff  和  C· 
W este rm an n  的 著 作 （ ο /  

■Speech，由  H· C ， W h ite  譯 ， 

W estm in ste r ， 1967 ) 或 其 他 學 者 的 著 作 之  

後 י 這 種 說 話 方 式 已 被 視 爲 一 個 傳 信 者 公  

式 化 的 說 法 ，就 好 像 在 普 通 的 用 法 中 ’帶  

信 的 人 奉 差 他 之 人 的 名 讀 這 信 。先 知 傅 講  

神 的 話 語 時 ，強 調 信 息 來 源 的 權 威 ’其 信  

息 並 非 先 知 本 身 發 出 的 。這 樣 的 公 式 在 耶  

利 米 逬 就 出 現 1 3 0 次 以 上 י 用 以 強 調 神 才  

是 啓 示 的 源 頭 。耶 利 米 密 一 開 頭 即 出 現 這  

樣 的 公 式 ，顯 示 出 此 整 卷 徑 （而 非 零 星 片  

斷 ）在 此 公 式 之 下 ，是 神 透 過 耶 利 米 ’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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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話 語 給 祂 悖 逆 的 以 色 列 百 姓 。耶 卅 六 2 
雖 缺 少 這 樣 的 公 式 י 卻 仍 宣 稱 逭 是 神 的 啓  

示 ：神 的 話 臨 到 耶 利 米 ， 你־״ 取 一 锵 卷  י
將 我 對 你 說 （而 / ^ r  ) 攻 擊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並  

各 國 的 一 切 話 ，從 我 對 你 說 話 （而/^,·) 的  

那 曰 ，就 是 從 約 西 亞 的 日 子 ，直 到 今 曰 都  

寫 在 其 上 』 。這 與 發 聲 命 令 的 ’5 :m ar並 未  

帶 著 神 奇 的 法 力 י 那 力 思 乃 直 接 來 自 神 這  

位 說 話 者 。R. L. H .〕

’d m e r 言 輪 、話 、事 情

若 一 個 字 所 涵 括 的 意 思 很 廣 （參  

而 6加 ） ，則 它 的 意 思 也 只 能 視 不 同 的 上 下  

文 來 加 以 決 定 。’d m re的 意 思 也 有 很 多 י 如  

言 辭 、話 語 、演 講 、車 件 、應 許 、計 劃 、 

目 的 、命 令 和 任 命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六 次 ； 

請 見 伯 廿 二 2 8 : 詩 十 九 2 〜 3 〔1 4 3 ,
4 〕 ；六 八  1 1〔 Η 1 2〕 ；七 七  8 〔 H 9 〕 ： 

哈 三 י 9 馑 見 於 詩 體 經 文 י 以 及 預 言 的 髙  

尙 語 言 （詩 體 ）中 。値 得 一 提 的 是 ，

出 現 4 9 次 ，許 多 字 典 把 此 字 和 ’d m e r並  

提 。這 兩 字 的 平 行 意 義 爲 命 令 、聲 音 、默  

想 、禱 吿 和 律 法 （敎 誨 、訓 誡 ） 。毫 無 疑  

問 י ־״ 話 語 』的 常 用 字 是 ，單 是 用  

於 神 的 身 上 就 有 3 9 4 次 之 多 ，表 達 了 命  

命 、預 言 、餐 吿 或 勸 勉 的 語 氣 。伯 廿  

二 2 8 , 以 利 法 勸 吿 約 伯 以 神 爲 樂 並 信 靠  

神 ，因 而 「你 定 意 要 作 何 事 ，必 然 給 你 成  

就 J 。詩 人 在 十 九 2 〜 3 〔 H 3 ，4 〕提 及 自  

然 界 的 言 語 。而 詩 六 八 1 1〔 Η  1 2〕說 到  

『 主 發 命 令 י 傅 好 信 息 的 婦 女 成 了 大  

群 』 ，可 能 是 指 神 的 命 令 由 婦 女 傅 到 整 個  

軍 隊 行 伍 。詩 七 七 8 〔 Η 9 〕所 要 強 調 的  

是 ，給 義 人 的 應 許 永 世 不 廢 。哈 三 9 被 公  

認 爲 翻 譯 上 的 難 題 ，『向 衆 支 派 所 起 誓 的  

話 J ，在 這 與 本 字 似 乎 是 指 『起 誓 的  

話 J י 意 即 『應 許 j 。

I m r S 話 語 、言 辭 、演 説 、説 話

本 字 共 出 現 3 6 次 ，大 部 分 是 在 詩 篇  

( 詩 1 1 9篇 有 1 9 次 ，其 餘 的 有 七 次 ） ， 

以 單 數 集 合 名 詞 出 現 。由 於 本 字 所 表 達 的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槪 念 ，所 以 在 用 法 上 ，經 常  

出 現 同 義 字 י 以 避 免 同 字 重 複 出 現 太 多 。 

參 考 密 目 ：H einsch，P .，£)似־
T estam en t u n d  im  A lien  O rien t 1922 י. 
Jacobs, E., O ld  T estam en t T heo logy1955 י, 
pp. 12735 ־־. M ay, E., “ The Logos in the

Old T estam ent，” CBQ 8:393 — 98 .M owin- 
ckel， “The Spirit and the W ord in the Pre- 
exilic P rophets ，” JB L  53:199· R ichardson， 

TW B. p, 232. R inggren, H ., W ord  and  
W isdom , 1947, R undgren, F,, 44HebrSisch 
basar ‘G o ld erz״ und  ’am ar ‘Sagen ’， Zwei 
Entom ologien ，” O r 32: 178 — 83· T D N T ， 

IV, p p P 9 1 -1 0 0 ·  T D O T， I，pp. 328 — 47· 
T H A T , I, pp. 2 1 6 -1 9 .  T W N T , IV, pp. 69 
ff.

C. L. F.

י 119 כ)ן א  亞 摩 利 人 （集 合

名”詞 ）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本 字 共 出 現 8 7 次 ，是  

巴 勒 斯 坦 居 民 的 泛 稱 。創 十 五 16 ; 王 下 廿  

一  1 1 都 提 到 居 住 在 這 迦 南 地 的 民 族 ， 正  

是 以 色 列 人 所 要 除 滅 的 。啓 十 5〜 6 ，猶 大  

地 的 原 居 者 ，被 稱 爲 亞 摩 利 人 。他 們 住 在  

死 海 的 西 岸 （創 十 四 7 ) 、希 伯 崙 （創 十  

四 13 ) 、示 劍 （創 四 八 22 ) 、基 列 、巴 

珊 （ 申 三 10 ) 和 黑 門 山 （ 申 三 8 ; 
四  48 ) 。

如 同 赫 人 、耶 布 斯 人 ，亞 摩 利 人 也 住  

在 山 地 （民 十 三 29 ) ，他 們 的 名 字 可 能 正  

意 指 山 地 的 居 民 。

亞 伯 拉 罕 的 時 代 ，A m u i r u 是 西 亞 一  

帶 主 要 的 民 族 。主 前 三 千 年 ，亞 摩 利 人 所  

建 立 的 王 國 י 遍 及 米 所 波 大 米 和 敍 利 亞 一  

巴 勒 斯 坦 י 而 後 者 被 稱 爲 Γ亞 摩 利 人 之  

地 』 。因 此 這 名 字 屬 於 近 東 巴 比 倫 前 期 的  

歴 史 。曾 有 一 亞 縻 利 王 朝 ，統 管 巴 比 倫 北  

方 ，並 以 巴 比 倫 爲 首 都 ，漢 摩 拉 比 就 是 屣  

於 他 們 。亞 摩 利 人 的 王 國 ，根 據 亞 馬 拿  

( A m arna  ) 泥 版 和 赫 人 的 記 錄 ，維 持 到 以  

色 列 人 攻 克 迦 南 爲 止 。直 到 亞 摩 利 的 一 個  

王 西 宏 戰 敗 之 後 י 亞 摩 利 王 國 才 消 失 殆  

盡 °
參 考 害 目 ：C lay ， A lbert F .，77阳 £>w/7//־e  0/  
the  A m orites , Yale O riental Series, 
Researches, 6, Yale U niversity, 1919, p  ״
192· G ibson , J ‘ C. L·， “ Light from  M ari 
on  the P atriarchs ，” JSS 7: 4 4 6 2 , .־־־־ 

“O bservations on Some Im p o rtan t Ethnic 
Term s in the Pen tateuch ,” JN E S  20: 217 
־38 ־ . Lewy, Julius, “ A m urritica ，” H U · 
CA 32: 3 1 7 4 ־ 〇 Tur-Sinai, H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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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orite and the A m urru  o f  the Inscrip- 
t io n s /’ JQ R  39: 24958  ,Van Seters .־־־ 
Jo h n ， “The Term s ״A m orite ’ and ״H ittite ’ 
in the Old T estam ent，” VT 2281 .־ 64־־־  . 
Livrani, M ., “The A m orites,” in Peoples 
o f  O T  Tim es, ed. K. A. K itchen, C laren- 
don  Press, 1973·

C. L. F.

ש 120 מ א  ( ’em esA J 昨 天

广，抓 从 〇 見 116k

121 9) או  〇n ) ו  י או  ( y〇n ) ^i־$־ 

在 舊 約 中 本 字 出 現 三 次 （創 四 一  י 45 
50 ; 四 六 20 ) ，是 下 埃 及 的 一 個 城 市 。約  

瑟 的 岳 父 波 提 非 拉 ，是 安 城 的 祭 司 י 住 在  

這 城 。 這 個 埃 及 地 名 可 爲 A n 、 A nt 
及 A n n u ，這 城 後 來 叫 作 H e lio p o lis，即 太  

陽 城 的 意 思 י 以 敬 拜 太 陽 神 R a 而 聞 名 。 

L X X 在 出 一  1 1 出 現 本 字 。安 城 經 指 認 是  

現 在 的 西 曾 堆 丘 （ Tell H isn ) 和 麥 特 利 亞  

( M atariyeh ) י 在 古 埃 及 時 代 即 是 敬 拜 曰  

神 的 中 心 。在 結 卅 1 7 有 一 名 詞 「亞 文 j  
( Aven י 其 希 伯 來 子 音 和 『安 城 j 完 整 寫  

出 的 子 音 一 樣 ） ，和 創 世 記 中 出 現 的  

「安 J 城 ，被 認 爲 是 同 一 地 。在 埃 及 有 兩  

個 安 城 ，一 是 在 上 埃 及 י 另 一 處 在 下 埃  

及 。聖 經 所 指 的 是 後 者 י 距 離 現 今 開 羅 東  

北 方 1 0哩 左 右 。安 城 的 歷 史 י 被 披 上 一 層  

神 秘 色 彩 。根 據 金 字 塔 文 獻 （ Pyram id 
Texts ) 記 載 的 安 城 曾 以 偉 大 的 聖 地 聞 名 ， 

有 太 陽 神 R a 和 A t u m 的 寺 廟 。 耶 四  

三 1 3 的 伯 示 麥 （太 陽 之 屋 ） ，被 認 爲 是 安  

城 的 匿 名 。在 埃 及 的 歷 史 中 ，安 城 曾 對 亞  

述 王 安 述 巴 尼 帕 的 入 俊 嵆 力 敵 擋 ，但 在 主  

前 5 2 5年 後 ，就 荒 廢 無 人 居 住 了 。

C. L. F.

W 厂57〇 見  75g

122 I 噢 ！我 請 求 你

ב 123 אנ  厂 / ^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3a ת ב רנ א  ( ，a r n e b e t ) 野 兔

124 ה  אנ  I 悲 傷

衍 生 詞

124a ה；אני  悲 哀 本 名 詞

僅 ^ 赛 廿 九 2 ; 哀 二 5 出 現 過

124b ה אני מ  ( t a ’& n i j / a ) 哀 俾 傲 出  

現 在 赛 廿 九 2 ; 哀 三 5

ה 125 אנ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5a אניץ־ 广 5成 ） 船 隊

125b ^ני-דד1   船

王 上 十 1 1 ，可 作 舰 隊 或 船 隊 。名 詞  

TJriiya出 現 3 1 次 ，是 船 的 常 用 字 （拿 一  

3 ) 。在 亞 馬 傘 泥 版 已 經 有 記 載 了 。本 名 詞  

的 單 數 י 是 陰 性 名 詞 ，代 表 單 艘 船 隻 。而  

複 數 或 縮 短 的 集 合 名 詞 ’δ η ΐ 也 常 出  

現 。 是 Γ 船 人 』 ，則 指 操  

作 船 隻 的 人 （王 上 九 27 ) 。由 於 以 色 列 在  

地 中 海 沿 岸 北 方 沒 有 良 好 的 港 口 ，而 南 方  

又 由 敵 人 非 利 士 人 控 制 海 港 ，所 以 希 伯 來  

人 並 不 以 海 作 爲 交 通 管 道 。不 過 י 在 所 羅  

門 輝 煌 的 國 運 時 ，以 色 列 曾 享 受 到 海 運 的  

便 利 ，不 過 主 要 並 不 是 地 中 海 י 而 是 亞 喀  

巴 潍 （ G u lf  o f  A qabah  ) 。以 色 列 人 對 海  

運 船 隻 的 熟 識 ，始 於 與 腓 尼 基 人 的 接 觸 。

參 考 會 目 ：B arnett， R. D .， “ Early 
Shipping in the N ear E ast，’， A n tiq u ity  32: 
220—30. Sasson, Jack  M ., 44C anaanite  
M aritim e Involvem ent in the Second 
M illenium  B.C·，” JA O S 86: 126—38·

C. L. F.

ה* 126 אנ  i n  適 時 、遇 見

本 動 詞 只 出 現 過 四 次 ，有 三 次 是 Piel 
或 Pual י Γ使 遇 見 』即 ״ 交־ 付 』 ，或 被 動  

意 思 『 使 被 遇 見 』 即 發 生 J 。 

而 H ith p a e l則 衍 生 爲 「尋 找 爭 端 J 的 意  

思 。

衍 生 詞

126a ה אנ ת  ( ta 9an&) ^ 、 發 情  

的 時 候 （指 野 驢 ，耶 二 24 )
126b ה ת אנ  機 會 （ 爭

吵 ，士 十 四 4 )

ש אנו  見  136a

ח* 127 אג  嗔 息 、呻 吟 、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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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詞

127a +9) anahאנחה  a j 叫，吟 、 ^

出 現 1 2 次 ，僅 以 N i p h a l出 

現 ，且 大 ^ 分 是 在 詩 體 經 文 。本 字 也 出 現  

在 烏 加 利 文 ，但 在 舊 約 中 ，並 不 是 悲 傷 舉  

励 的 最 常 用 字 。沿 /7似/ 和 ’δ/ ^ / 較 指 在 大  

衆 面 前 的 悲 哀 י 如 葬 禮 。 和 ’δηαΛ則  

適 用 於 任 何 悲 哀 的 場 合 。在 葬 禮 中 的 ^ 哭  

是 對 死 者 的 哀 悼 י 若 是 沒 有 י 則 是 很 大 的  

不 幸 （王 上 十 四 1 3 ， ·sdpW ) 。在 葬 禮 中  

哀 哭 的 人 ，通 常 是 死 者 的 家 厠 （創 五  

十 1 0 ， 。除 了 葬 禮 以 外 י 公 衆 的  

哀 哭 是 與 悔 改 有 關 （出 卅 三 4 ， ’56^7/ : 珥  

—* 1 3 ， ; 二  12 〜 ° ( י 13
以 色 列 人 從 外 邦 人 拜 偶 像 的 行 爲 中 י 模 仿  

他 們 劃 身 、损 毀 身 體 並 伴 隨 哀 哭 等 舉 励  

( 參 迦 密 山 上 的 巴 力 先 知 ） 。本 動 詞 1 2 次  

出 現 中 י 有 四 次 在 耶 利 米 哀 歌 中 （一  4 ，

8 ，1 1 ， י ( 21 另 有 四 次 在 以 西 結 （九 4  ; 
廿 一  6 [ 本 字 在 此 出 現 兩 次 ] ， 7 ) 。剩 下  

的 出 現 在 出 二 23 ; 箴 廿 九 2 ; 赛 廿 四 7 和  

珥 一  1 8。耶 利 米 的 哀 歌 與 主 前 587/586 
年 ，耶 路 撒 冷 的 毀 滅 有 關 。以 西 結 逬 所 指  

的 則 是 爲 了 以 色 列 屬 靈 景 況 的 破 產 而 痛 心  

哀 哭 不 已 的 人 。

, 加 辦 嘆 息 、呻 吟 、嘆 氣

：̂名 詞 是 指 因 身 體 或 心 靈 受 創 的 哀  

吟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1 1 次 ，都 在 詩 歌 體 經  

文 （六 次 在 詩 篇 和 約 伯 記 ）和 先 知 啓 （三  

次 在 以 赛 亞 ，一 次 在 耶 利 米 扭 一 י 次 在 耶  

利 米 哀 歌 ） 。

C .I l .  F .

128 9) anahnUאנחנו  ) A^in

本 字 共 出 現 1 8 8次 ，比 所 期 望 的 次 數  

要 少 （見 縮 型 。就 像 其 他 的 希 伯  

來 代 名 詞 ，本 字 ־̂ 強 調 （也 用 於 主 格 和 呼  

格 之 外 的 oblique case ) r 只 有 我 們 J 。第  

一 人 稱 的 複 數 字 尾 常 常 在 經 文 中 出 現 。烏  

加 列 文 缺 少 獨 立 的 完 全 字 型 。有 人 假 設 在  

早 期 閃 語 骐 ，缺 乏 第 一 個 字 母 a le p h ，並 且  

此 具 a l e p h 的 較 長 字 型 是 類 比 於 單 數  

的 如׳ ？和 3 « 5 於 而 發 展 出 來 的 。

128a חנו n) נ a A w ft)我 們

爲 的 較 短 字 型

烏 加 列 文 中 雖 有 相 關 的 字 尾 ，卻 沒 有  

平 行 字 。本 字 僅 出 現 六 次 （创 四 二 u  ; 出 

十 六 7 〜 8  ; 民 卅 二 32 ; 撒 下 十 七 12 ; 哀  

三 4 2 ) 。本 代 名 詞 的 短 型 可 能 爲 煅 早 期 的

字 源 。

C . L . F.

אני  見  125a，b
ה；אנ  ( ，a n iy a j 見  124a

י 129 אנ  我

在 舊 約 中 ，第 一 人 稱 單 數 代 名 詞 是 很  

重 要 的 ，所 以 縱 使 本 字 出 現 好 幾 百 次 ，也  

不 足 爲 奇 。烏 加 列 文 中 也 出 現 本 字 י 雖 然  

本 字 字 型 早 先 被 視 爲 屬 於 較 晚 時 期 的 祭 典  

( Ρ  ) 。 ’加 5衫 （參 130 ) 這 較 長 的 代 名 詞  

也 用 在 烏 加 列 文 。當 本 字 獨 立 出 現 時 ，是  

在 名 詞 子 句 中 作 爲 主 詞 之 用 。因 爲 本 字 是  

說 話 者 的 代 名 詞 ，所 以 也 就 沒 有 說 明 性 別  

的 必 要 。旣 然 分 詞 並 不 顯 示 限 定 動 詞 的 特  

性 ，所 以 必 須 要 有 人 稱 代 名 詞 來 指 明 子 句  

的 主 詞 。當 本 字 出 現 在 限 定 動 詞 之 後 時 ， 

則 具 加 強 語 氣 的 意 思 י 如 撒 下 十 二 2 8 ,
『恐 怕 我 自 己 取 了 這 城 J ( 編 按 ：直 譯 爲  

『恐 怕 我 取 ，我 י 這 城 』 ） 。雖 然 晚 期 的  

希 伯 來 文 ，其 加 強 語 氣 的 意 思 不 如 此 淸  

楚 ，但 至 少 在 散 文 中 ，早 期 希 伯 來 文 的 加  

強 語 氣 是 錯 不 了 的 。有 加 強 語 氣 意 思 的 獨  

立 代 名 詞 可 分 爲 三 類 ：⑴ 創 廿 七 3 4 ，可 以  

發 現 在 動 詞 加 第 一 人 稱 的 字 尾 之 後 ，有 一  

獨 立 的 我 。以 掃 說 ， Γ 祝 福 我 （字 尾 ） ， 

也 （爲 ）我 （獨 立 字 型 ） 』 。⑵ 撒 下 十 八  

3 3 〔 Η  19: 1 〕 ，在 名 詞 加 第 一 人 稱 的 字 尾  

『願 我 死 』 （直 譯 『願 我 的 （字 尾 ） 

死 J ) 的 後 面 ，又 有 一 獨 立 的 我 。⑶ 撒 上  

廿 五 י 24 在 介 系 詞 加 字 尾 之 後 י 有 一 獨 立  

的 我 י 『 （這 罪 ）歸 我 （字 尾 ） ， （單  

歸 ）我 （獨 立 字 型 ） J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pp· 2 1 6 -  19·
C . L . F.

׳） 129.1 ，ί ίη ό Α :)測 姑 、準 繩 可 能 是

^ 借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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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 ，Sw dH J 我

本 第 一 人 稱 軍 數 代 名 詞 在 舊 約 所 出 現  

的 次 數 超 過 2 0 0 次 ，比 短 型 爲 少 （參  

129 ) 。本 字 也 出 現 在 亞 述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 

或 其 他 閃 族 語 言 ，但 是 卻 未 出 現 在 亞 蘭  

文 、阿 拉 伯 文 和 衣 索 比 亞 文 。曾 有 人 認  

爲 י 本 字 的 長 型 及 短 型 字 型 ，二 者 平 行 衍  

進 ，長 型 是 加 上 了 指 示 的 因 素 （如 希 伯 來  

文 A:dA「這 奥 J ) 。在 某 些 情 況 中 י 道 兩  

個 代 名 詞 是 可 互 換 的 。有 些 場 合 י 則 表 現  

各 自 的 特 色 ，或 因 文 章 韻 律 的 要 求 ，或 因  

被 擄 期 間 作 者 明 顯 地 比 較 喜 歡 用 短 型 的 習  

惯 。在 與 動 詞 相 連 用 以 加 強 語 氣 時 ，幾 乎  

都 用 短 型 （申 十 二 30 ; 耶 十 七 18 ) 。在  

申 命 記 中 י 反 詰 句 型 中 則 多 用 長 型 。一 些  

特 殊 的 片 語 ，則 對 逭 二 者 字 型 有 所 選 擇 。 

如 民 十 四 2 1 ，『因 我 活 著 （以 我 的 永  

生 ） j ，則 是 使 用 短 型 。但 撒 下 一  8 ，和  

述 詞 連 用 時 י 則 常 用 長 型 。被 擄 期 間 的 經  

卷 中 ，短 型 的 出 現 次 數 遠 超 過 長 型 ，以 西  

結 用 了 前 者 1 3 8 次 ，而 後 者 則 只 用 過 一 次  

( 結 卅 六 28 ) 。

C . L . F .

אנו* 131  抱 怨 、議 論 僅 見 於

H ithpoel ( 哀 三  39 ··民 ( ־־1 1

132 DJK 勉 强 、强 迫 僅 見 於 斯

一  8

133 ( ’加 印 ） 生 氣 、不 悦

衍 生 詞

1 3 3 a ח+ א  " α ρ )  I 鼻 孑 匕 、臉 面 、 

生 氣 複 數 時 重 複 p e ，表 示 本 字  

是 從 4 浪 / 7 衍 變 而 來  

133b ה ^ א  — 種 舁 爲 不

潔 “ 鳥 （ 利 十 一  19 ; 申 十  

四 1 8 ) 它 的 來 源 尙 不 確 知

δ״ τ ιέρ是 用 來 形 容 神 對 選 民 犯 罪 時 所 彰  

顯 的 怒 氣 ，如 向 摩 西 （申 一  3 7 ) 、亞 倫  

( 申 九 20 ) 、百 姓 （申 九 8 ) 。人 們 明 白  

神 的 特 權 （ prerogative ) ，但 也 懇 求 神 不  

要 繼 續 生 氣 。

’ a p 鼻 孔 、臉 面 、怒 氣

本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י 首 先 指 身 體 的 敍  

菜 一 部 分 ，特 別 是 指 輿 子 、鼻 孔 （豬 的 鼻  

子 י 箴 22 — ( ־1  、臉 （撒 上 廿 五 23 ) 或  

容 貌 （烏 加 列 文 U T  19: no. 2 6 4 ，身 體 外  

部 ，或 身 體 本 身 י 如 鼻 子 、乳 頭 ） 。本 字  

也 被 認 爲 是 身 體 賴 以 活 命 的 部 分 。創  

二 7 , 耶 和 華 神 造 人 ，並 將 生 氣 吹 在 他  

「輿 孔 』 （或 輿 子 ）衷 。鼻 子 雖 被 稱 爲 是  

聞 味 的 器 官 （申 卅 三 י ( 10 或 戴 裝 飾 物 之  

處 （赛 三 21 ) 。或 被 鈎 子 鈎 住 י 表 示 被 擄  

( 王 下 十 九 י ( 28 但 也 被 稱 爲 是 人 或 動 物  

賴 以 存 活 所 必 須 的 器 官 ，赛 二 2 2 ， 你־״ 們  

休 要 倚 靠 世 人 ，他 鼻 孔 裏 不 過 有 氣 息 ，他  

在 一 切 事 上 可 算 什 麼 呢 』 。

藉 著 呼 吸 的 動 作 ，也 可 表 達 情 緖 。也  

許 有 人 觀 察 到 典 子 在 生 氣 時 會 膨 脹 。在 一  

些 經 文 當 中 ，形 容 神 kreA: ’a p p a j/im ( 直 

譯 作 「怒 氣 前 的 長 久 』 ，即 『不 輕 易 發  

怒 j  ) ，如 出 卅 四 6 ; 民 十 四 18 ; 詩 八 六  

15 ; 尼 九 1 7。人 們 認 爲 ，神 以 在 忍 住 怒 氣  

時 ，作 了 又 長 又 深 的 呼 吸 。在 箴 廿 五 1 5 ， 

勸 作 領 袖 的 要 ־1 忍 耐 』 י 即 ״ 長־ 的 吸  

氣 J 。

，a p 的 主 要 用 法 ，是 指 人 和 神 的 怒 氣  

而 言 。而 這 怒 氣 是 經 由 鼻 孔 來 表 達 的 ， ’ap  
特 別 是 強 調 情 緖 上 激 烈 的 怒 氣 和 憤 慨 ，其  

他 同 義 字 則 用 在 表 達 其 他 情 緖 之 上 。神 的  

怒 氣 ，是 當 百 姓 犯 罪 時 才 發 作 ，這 罪 使 神  

痛 苦 י 也 使 祂 深 深 地 不 悅 （ 王 下 十  

三 3 ) 。罪 觸 犯 了 神 的 愛 ，也 傷 害 了 神 的  

愛 。神 所 表 達 的 情 緖 是 義 怒 ，縱 使 是 烈 怒  

( 耶 廿 五 37 ) ，也 與 罪 惡 無 關 ，並 且 不 能  

視 爲 多 變 不 定 的 態 度 。反 而 是 指 對 罪 的 责  

打 （詩 六 1 〔 H 2 〕 · ·赛 十 二 1 ) 和 懲 罰  

( 撒 下 六 7 ; 耶 四 四 6 ) 。

人 的 發 怒 也 可 能 是 合 理 的 （撒 下 十 二  

5 ) 。但 箴 廿 七 4 卻 警 吿 說 ，忿 怒 可 能 成 爲  

殘 忍 而 暴 亂 י 並 且 也 會 挑 啓 爭 端 （箴 廿 九  

22 ) 。相 反 地 ，忍 怒 的 人 ，止 息 分 爭 （箴  

十 五 1 8 ) ， 智 慧 人 止 息 衆 怒 （ 箴 廿  

九 8 ) °
參 考 害 目 ：E rlandsson，S·， “The W rath  o f 
Y hw h ，” T ynda le  B ulletin  23: 111— 16,
H an so n，R. P. C ·， “ The W rath  o f  G o d ,’· 
Exp T  58: 216—18· M cK enzie ， John  L·, 

“ Vengeance is M ine,” Scrip ture  12: 33  ־־
39· M orris，L. L., “ The W rath  o f  G o d ，’’ 
Exp T  63: 1 4 2 -4 5 .  T D N T , V, pp.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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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T D O T , I, pp. 3 4 8 -6 0 .  T H A T , I, pp, 
22024 .־־ 

G. V. G.

ר! 134 אנ  哭 泣 、呻 吟

衍 生 詞  .

1 3 4 a 叩 辦 〈，fiw aga) I 哭 號 、悲 哀

134 b r ’S n a g a ) π  白 鼬 或 地

鼠 …

ש 135 נ א 广’加 似 幻 1 絶 望 的 、無 法 醫 治

、極 度 的 邪 惡 、悲 慘 的 、非 常 虛

弱

本 字 的 蕋 本 意 思 是 病 重 （撒 下 十  

二 1 5 ) ，由 上 下 文 可 知 本 字 常 用 來 形 容 疼  

痛 或 無 法 救 治 的 傷 口 （ 耶 十 五 18 ; 
卅 1 2 ) 。隱 喩 的 用 法 ，見 费 十 七 11 ; 耶  

十 七 1 6。但 在 耶 十 七 י 9 則 是 用 疾 病 來 形  

容 絕 望 的 人 衷 面 的 屬 靈 情 況 。

I אנ־ש 136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6a !ש אנו  人 、會 朽 壞

的 人 、個 人

，2ηδ〃Λ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人 י 或 人 類 。在  

一 般 的 情 況 之 下 意 指 個 人 ，如 费 五 六 2 ，

『如 此 持 守 的 人 ，便 爲 有 福 』 י 此 時 便 缺  

少 所 具 的 特 定 意 義 ，並 且 主 要 用 在 詩  

體 經 文 中 。

7 η δ5 Λ 的 動 詞 字 根 尙 未 確 定 。若 是 從  

動 詞 ־1 軟 弱 、生 病 』而 來 的 話 ，則  

本 字 必 是 強 調 人 的 軟 弱 或 必 朽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也 確 贸 表 達 了 人 類 蔹 無 價 値 的 意 思  

( 如 詩 八 4 〔 Η 5 〕 ；伯 七 1 7 ) 。但 也 有  

可 能 是 從 阿 拉 伯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 字 根 衍  

變 過 來 ，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沒 有 出 現 ，但 在  

阿 拉 伯 文 中 是 表 示 友 誼 或 社 會 關 係 的 意  

思 ；在 烏 加 列 文 有 類 似 友 誼 、朋 友 逭 樣 的  

觀 念 。所 以 若 本 字 是 從 道 字 根 衍 變 而 來 ， 

則 在 強 調 如״ 3从 具 有 社 會 性 。

儘 管 本 字 眞 是 常 常 強 調 人 的 脆 弱 與 人  

性 ，但 它 可 以 是 由 古 代 希 伯 來 神 學 思 想 而  

來 ，而 不 一 定 是 由 本 字 字 根 的 意 義 而 來 。 

本 字 常 有 一 般 性 的 葱 思 ，並 和 其 他 用 來 指  

人 的 字 平 行 ，如 詩 七 三 5 ) י 

( 詩 一 四 四 3 ) 。至 於 它 和 Γ活  

人 之 地 J ! ( 伯 廿 八 13 ) 連 用 ，則 似 乎 有 利  

於 它 是 從 未 出 現 過 的 Ά 衍 變 而 來 道 種 瘤  

法 ，虛 點 在 強 調 人 乃 屬 於 人 類 的 一 部 分 。

具 有 人 類 一 般 意 義 的 經 文 ，見 伯 廿 八  

13 ; 卅 六 2 4 〔 Η  2 5 〕 ··詩 九 十 3 ; 赛 十 三  

12 ; 申 卅 二 26 ; 伯 七 1 ; 费 廿 四 6 ，道 些  

地 方 本 字 是 代 表 居 住 在 地 上 的 人 類 。

本 字 在 神 學 觀 念 上 的 主 要 用 法 ，特 別  

是 爲 指 明 神 、人 之 間 明 顯 的 區 分 。伯 卅 三  

1 2 ，以 利 戶 肯 定 的 宣 稱 『 神 比 世 人 更  

大 』 。詩 人 呼 求 神 彰 顯 祂 的 權 能 ，使 外 邦  

人 知 道 自 己 不 過 是 『人 』 （詩 九 1 9 〜2 0  
〔Η 2 0 —2 1 〕 ） 。逭 個 神 人 之 間 的 基 本 差  

異 ，由 詩 十 17〜 1 8 再 次 確 認 「地 上 的  

人 』 （和 合 作 Γ 強 橫 的 人 』 ）不 能 再 威 嚇  

他 人 。人 的 範 圍 就 是 地 上 ，而 非 天 上 ；他  

是 必 朽 壞 的 י 而 非 神 聖 的 ；並 且 終 不 能 與  

神 相 抗 。詩 九 十 3 述 及 人 類 的 短 暫 番 命 ， 

終 必 歸 回 塵 土 י  但 神 卻 是 從 亙 古 到 永 遠  

( 詩 九 十 2 ) 。約 伯 提 到 此 間 的 差 別 ，

Γ 你 的 眼 豈 是 肉 眼 י 你 査 看 豈 像 人 査 看  

麼 ？ 』 （伯 十 4 )  Γ你 的 曰 子 豈 像 人 的 曰  

子 ，你 的 年 歲 豈 像 人 的 年 歲 ？ 』 （伯 

十 5 )
當 人 看 見 浩 瀚 的 宇 宙 時 ，不 得 不 自 覺  

渺 小 י 遂 問 『人 算 什 麼 ？ 」 （詩 八 4 ) ; 
而 人 在 世 上 得 失 無 常 （ 伯 七 1 : 十  

四 19 ) 。他 享 受 的 乃 神 的 供 給 （詩 一 〇 四  

15 ; 參  14 節 ） 。

’^ 3 ^ 提 醒 世 人 的 虛 幻 ，與 他 在 全 能  

者 面 前 的 渺 小 地 位 。

彌 费 亞 也 被 本 字 用 來 描 寫 他 Γ像 人  

子 』 （ י 但 七 13 ) ，道 出 了 祂 與 世  

人 的 親 密 關 係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但 以 理 軎  

中 其 他 四 個 王 國 均 以 猷 作 爲 象 徵 ，是 特 意  

作 出 的 對 比 ） 。

參 考 害 目 ：T D O T，I，pp· 345 —47·
Τ. Ε. Μ.

1 3 7 必 州 厂 似 幻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 ) . 1̂ 遞
137a א^דדו־ ( ，i s h s h & )女 人 、 妻

子 、女 性 、個 人 、每 一 位

、 ·MMa —字 ，乃 是 舊 約 當 中 稱 呼 女 人  

和 妻 子 的 常 用 字 。

創 二 23 2 4 乃，י  是 對 女 人 的 來 源 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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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她 是 男 人 身 上 的 一 部 分 י 配 得 男 人  

對 他 忠 誠 不 改 變 。2 4 ，2 5 節 是 本 字 第 一 次  

出 現 有 r 配 偶 』或 『妻 子 』的 意 義 。

聖 經 對 女 人 評 價 甚 萵 י 並 以 恩 慈 （箴  

十 一 1 6 ) 和 價 値 （得 三 1丨）爲 婦 女 理 想  

的 典 型 。但 是 有 美 貌 而 無 見 識 的 婦 女 ，卻 

爲 人 所 詬 病 （箴 一- ־1  22 ) 。

婦 女 在 聖 經 中 י 也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如  

提 哥 亞 的 智 恝 婦 人 י 底 波 拉 和 以 斯 帖 י 都  

是 婦 女 中 的 佼 佼 者 י 曾 影 響 了 舊 約 中 的 歷  

史 〇

但 聖 經 中 對 行 淫 的 婦 女 或 是 妓 女 ，都  

嚴 厲 的 加 以 譴 贲 。箴 六 24〜 2 9 ，與 她 們 苟  

合 者 ，必 導 致 某 種 憋 罰 ，甚 至 靈 性 上 的 沈  

淪 （箴 二 1 6 〜1 9  ) 。

Γ 人 爲 婦 女 所 生 』 的 片 語 ^  W  
，iM M a，以 ，̂ 心办3 爲 集 合 名 詞 ，表 示 人 類  

必 朽 壞 和 他 與 生 倶 來 的 輭 弱 特 皙 （伯 十 四  

1 ; 十 五 14 ; 廿 五 4 ) 。

婦 女 被 禁 止 穿 戴 男 子 的 衣 服 （申 廿 二  

5 ) ，見 參 考 毋 目 ！̂ 「【!^!*。攻 下 一 城 時 ， 

婦 女 可 以 當 成 戰 利 品 被 擄 去 （申 廿 一  1〇〜 

1 1 ) 〇

可 與 其 他 字 連 合 י 如  

r f b i ’ii ז  女 先 知  1  ’，’ishsh& zbnd  ^ 政 

女 J °
一 個 # 货 的 婦 女 ，可 用 來 隱 喩 「智  

恝 J ，相 反 地 ，愚 拙 的 婦 女 ，代 表 與 智 懸  

相 反 的 人 事 物 （箴 九 13 ) 。

本 字 也 常 用 來 作 妻 子 解 。好 的 妻 在 舊  

約 中 是 很 被 尊 崇 的 。得 到 贤 妻 ，是 得 著 祝  

福 的 源 頭 （箴 十 八 2 2 ) 和 # 榮 （箴 十  

二 4 ) 。生 育 多 子 的 妻 ，是 蒙 福 的 象 徵  

( 詩 一 二 八 3 ) 。她 得 锊 榮 的 地 位 是 肯 定  

的 ， r 因 …… 惟 有 賢 慧 的 妻 ，是 耶 和 華 所  

賜 的 』 （箴 十 九 1 4 ) 。對 賢 慈 麥 子 描 述 得  

圾 爲 貼 切 ，堪 爲 典 範 的 經 文 是 箴 卅 一  10〜 

3 1 。而 爭 吵 不 休 的 粱 子 ，卻 是 禍 源 （箴 十  

九 13 ; 廿 一 ; י 19 9  廿 五 24 ; 廿 七 15 
) °

妻 子 在 法 律 上 的 地 位 在 舊 約 表 明 很 淸  

楚 。行 淫 者 理 當 雙 方 都 被 處 死 （ 申 廿  

二 ־> ( 22 作 丈 夫 的 若 懐 疑 麥 子 的 忠 貞 ，則  

妻 子 必 須 在 聖 所 受 試 驗 י 且 發 咒 起 誓 י 以  

便 證 明 是 忠 貞 或 行 姦 淫 （民 五 11〜 3 1 ) 。 

希 伯 來 奴 僕 也 可 擁 有 袈 子 （出 廿 一  3 ) 。 

若 主 人 給 僕 人 袈 子 י 當 爲 奴 期 限 到 了 י  則  

會 處 於 與 袈 子 兒 女 分 離 的 误 況 中 （出 廿 一

4 〜 5  ) 。新 婚 的 妻 子 不 能 與 丈 夫 分 離 （申 

廿 四 5 ) ，而 赛 婦 在 律 法 中 ，經 由 與 亡 夫  

的 兄 弟 再 婚 而 受 到 保 陣 （申 廿 五 5 ) 。

聖 經 中 有 多 處 茁 要 的 經 文 ，是 以 妻 子  

作 爲 隱 喩 的 說 法 。結 十 六 3 2 的 「行 淫 J ， 

耶 三 1 的 『離 婚 （休 荽 ） 』 ，在 先 知 痛 斥  

百 姓 的 信 息 中 扮 演 很 醒 目 的 角 色 。以 色 列  

爲 神 的 麥 子 ，表 達 出 神 對 百 姓 深 深 的 愛 ， 

但 他 們 卻 拒 絕 神 י 就 像 驕 縱 、放 恣 的 妻 子  

離 棄 丈 夫 一 樣 。瑪 二 1 4 說 明 早 在 摩 西 之  

約 ，神 就 與 百 姓 立 下 盟 約 י 如 同 婚 姻 的 協  

定 。

參 考 害 目 ：BShl， F ranz  M . T h., 44The 
Position o f  W om en in A ncient Babylonia 
and  Israel，” BS 77: 4 一 13， 186 — 97, 
B rooks ， Beatrice A llard， 44Som e Obser- 
vations C oncerning A ncient M esopotam ian 
W om en ，” A JSL 39: 187 — 94. C rook，

M argaret B。， ‘‘The M arriageable M aiden 
o f  P rov 31: 10—31，” JN E S 13: 137 — 40, 
H offner, H . A ., “ Symbols for M asculinity 
and Fem inin ity ，” JB L 85: 3 2 6 3 5  -Scho .־־־ 
field, J. N ., “ Som e A rchaeological Sites 
and  the O ld T estam ent ( N uzu ) ，” Exp T 
66: 315— 18. Y aron , Reuven, “ A ram aic 
M arriage C on trac ts from  E lephantine，’， 
JSS 3: 1 — 39· T H A T，I，pp. 247—50·

T . E . M .

ה 138 פ א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8a 1ר םו א  災 害 、邪 惡

、傷 害 、受 災

本 名 詞 出 現 過 五 次 ，總 是 沒 有 冠 詞  

( 創 四 二 ; י 38 4 四 四 29 ) ，提 及 雅 各 對  

便 雅 憫 的 關 切 。出 廿 一 2 2〜2 3 ，則 是 說 到  

如 何 處 理 懷 孕 婦 女 的 傷 害 問 題 。

C . L . F .

ן0א ו  見  38a
9)  esdrj M, 141aאסור 
9) aאסיח  s tp j  140b 
9) aאשיר  a tr )  9) י  פי י א a s a tr )

見  141b， c

אסם 139  r ’s m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9a ם ס א 倉 房 値 見 於 申

廿 八 8 ; 溉 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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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0  ( 9a s a p )

1 4 0 聚 集 、 搬 動 、 收

聚 （農 作 物 收 成）

衍 生 詞  

d s i p ) 聚 集，) 140·אa tip
如 印 ^ 收 聚 、收 割，〉 +140 אםיחb 

疒’如 砂 ） 收 藏 之 物、 ס 140c ח א
聚 糸

广 釦 印 ^ ) 收 集 、收 אס^דח־ I4 0 d
成

140e n^DK 收 集 

a s a p s u p),) +140 אםפםח f
衆 、間 雜 人

作 歸 回 （指 死 亡）、י 本 字 的 N iphal 
聚 集 、移 動 、滅 亡 。但 爲 P u a l則 是 收 回， 

H ith p a e l則 強 調 聚 集 他 們 自 己 。本 励 詞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意 思 相 同。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1 9 9次 。烏 加 列 文 有 同 

族 的 字 根 。另 有 二 個 『聚 集 』的 主 要 用 字 

作 及 物 動 詞 ，本 字 有。25־^爲 和 扣 6 
收 聚 、收 集 的 意 思 ，若 是 不 及 物 動 詞 ，則 

爲 一 起 來 、 聚 合 。 片 語 『歸 回 他 的 列 

祖 J ，經 常 作 『死 亡 J 的 意 思 解 （創 廿 五 

8 ， 17 ;四 九 2 9 ， 33 : 申 卅 二 50 ; 王 下 廿

° ( 20 二

有 許 多 學 者 認 爲 或 許 這 片 語 暗 示 著 古 

時 對 死 後 仍 有 生 命 的 信 念 ，且 在 來 生 認 出 

所 愛 的 人 ，雖 然 這 種 暗 示 並 不 明 確 。不 過 

它 可 能 是 對 死 亡 較 爲 委 婉 的 說 法 ，並 不 具 

有 任 何 神 學 的 意 義 。及 物 動 詞 的 意 思 可 能 

是 指 主 人 的 收 留 （詩 廿 七 1 0 ; 參 赛 五

° (1 2 二

若 與 農 作 物 有 關 ，本 字 是 與 9@ ^ 相 

這 是 本 字 逭 要 的 用 法 。由 於 以 ^ 列 是י連 

深 具 意 義י稼 穑 對 他 們 而 言י農 業 民 族 

(創 八 22 ; 四 五 6 ) 。許 多 顼 件 與 耕 種 有 

關 （創 卅 14 · ·锴 三 15 ; 士 十 五 1 ; 得 一 

22 ;二 23 ; 撒 上 六 13 ; 撒 下 廿 一  9 ; 廿 

三 13 ) 。猶 太 人 三 大 重 要 宗 敎 節 期 ，也 是 

; 三 個 農 作 物 的 主 要 收 割 季 節 （出 廿 三 16 
卅 四 21〜2 2 ) 。逾 越 節 正 是 励 手 割 大 麥 的 

時 候 ，五 旬 節 乃 小 麥 的 初 熟 收 割 時 候 （出 

卅 四 22 ) ，住 棚 節 則 是 水 果 的 採 收 季 節。 

但 在 大 麥 和 小 麥 成 熟 之 間 ，舍 下 一 些 雨， 

這 會 增 加 小 麥 的 收 成 （參 摩 四 7 ) 。但 當 

小 麥 收 割 之 後 ，直 到 水 果 成 熟 的 季 節 之 

間 ，則 不 再 下 雨 了 （撒 下 廿 一  10 ; 耶

五 2 4 ) 。摩 西 的 律 法 繞 著 收 割 這 主 題 定 出  

關 於 拾 遺 （利 十 九 9 ) 、初 熟 的 果 子 （利  

廿 三 1 0 ) ，並 在 安 息 年 不 可 收 割 自 長 的 莊  

稼 （利 廿 五 5 ) 等 例 。

蕋 色 （ G ezer ) 暦 法 列 出 了 古 猶 太 人 的  

收 成 季 節 。橄 欖 樹 是 從 九 月 中 到 ^ - 一 月  

中 ， 用 長 棍 打 樹 （ 申 廿 四 2 0 ; 赛 十  

七 6 ) 。亞 麻 是 在 三 、四 月 收 割 放 歷 地  

上 י 藉 著 诹 水 或 其 他 濕 氣 ，使 其 莖 部 得 以  

柔 軟 （樹 二 6 ) 。四 月 或 五 月 初 收 割 大  

麥 ，五 、六 月 則 收 割 小 麥 。無 花 果 、葡  

萄 、石 榴 ，及 夏 天 的 水 果 ，差 不 多 在 八 、 

九 月 採 收

本 字 也 有 象 徵 用 法 。莊 稼 被 毀 滅 ，代  

表 神 的 懲 罰 （伯 五 5 ; 赛 十 六 9 ; 耶  

五 1 7 ) 。 『收 割 的 時 候 』 ，通 常 也 預 表 毀  

滅 來 臨 （耶 五 一  33 ; 何 六 11 ; 珥 三 13 
〔H4·· 1 3 〕 ） 。採 收 的 季 節 ，也 是 最 快 樂  

的 時 候 。尼 羅 河 的 莊 稼 用 指 豐 富 的 收 穫  

( 赛 廿 三 3 ) 。麥 秋 已 過 ，夏 令 已 完 ，象  

徵 年 日 不 再 ，機 會 已 坐 失 （耶 八 2〇 ) 。

本 動 詞 也 會 有 撤 退 、移 走 的 引 伸 意  

思 。掃 羅 聽 見 非 利 士 營 中 有 喧 嚷 的 聲 音  י
就 命 令 抬 約 櫃 的 祭 司 撤 手 （ 撒 上 十  

四  19 ) 。

’如 分 收 割 、收 聚 （榖 物 與 水 果 ）

本 名 詞 出 現 過 兩 次 ，在 出 廿 三 1 6 和 卅  

四 2 2 。第 一 次 是 關 於 以 色 列 的 曆 法 中 一 年  

三 次 朝 聖 的 節 期 。第 二 次 是 以 綜 論 的 方 式  

提 及 相 同 的 守 節 問 題 。

聚 集 、收 集  

本 名 詞 是 一 個 只 出 現 一 次 的 成 語  

( hapax  legom enon : 赛 廿 四  22 ) ，出 現  

在 以 赛 亞 沓 中 所 謂 的 啓 示 章 節 中 （廿 四 〜  

廿 七 韋 ） ，許 多 解 經 家 認 爲 是 關 乎 末 世 論  

的 啓 示 。至 少 Γ 復 活 j 是 其 中 的 主 題 之 一  

( 赛 廿 五 8 ) 。

烏 合 之 衆 、間 雜 人  

本 陽 性 集 合 名 詞 僅 見 於 民 ^ 一־־  4 , 提  

到 那 些 與 以 色 列 人 一 同 離 開 埃 及 的 閒 雜  

人 。

參 考 書 目 ：A lbright，W . F·， BA SO R 92: 16 
ff.; W right, G . E., B iblica Archaeology^ 
W estm inister, 1957, pp. 180ff.

C · 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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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1  9) ר  ס א a s a r )

141 0 ， ) ר5א  抓 以 綁 住 、繫 住 、束 起 、

束 腰 、监 禁

衍 生 詞

141a ר סו א  帶 子 、綑 綁

141b tVDK 囚 犯 、监 禁

者

141c ! ר סי א  囚 犯

I 4 l d ר9א   綑 綁 、拘 束

141e + רת מם  綑 綁

141 f םר+  מו  約 束 、綑 綁

在 舊 約 中 ，本 字 出 現 3 4 次 。烏 加 列 文  

也 有 這 字 根 י 有 『捆 綁 』 的 意 味 。若  

和 連 用 י 意 思 是 「開 始 戰 爭 』  ̂
發 励 攻 擊 』 。N ip h a l的 意 思 是 『被 綁 J 『 

關 監 j P י  u a l意 爲 被־״ 帶 入 監 J 。另 有 其  

他 用 法 י 乃 指 某 人 被 誓 言 或 资 任 所 束 縛  

住 。

有 一 些 希 伯 來 文 用 字 也 表 達 相 同 槪

念 ，如 Γ 繫 住 』 （出 廿 八 י ( 28 成广•
『包 起 來 J ( 申 十 四 25 ) 。士 十 五 10 ; 
詩 一 四 九 8 〔 Η 9 〕是 监 禁 的 意 思 。監 禁 在  

舊 約 中 是 常 見 的 י 顯 示 其 爲 以 色 列 人 或 外  

邦 人 中 常 用 的 刑 罰 方 式 （創 四 十 3 ; 四 二  

1 9 ; 民 十 五 3 4 ; 王 上 廿 二 2 7 ; 耶 卅  

七 ( י 21 15 。但 希 伯 來 人 並 無 關 犯 人 的 監  

獄 ，直 到 被 擄 後 才 可 能 有 這 樣 的 建 築 物 。 

但 在 亞 述 和 埃 及 י 則 有 這 樣 的 監 禁 處 所 。 

在 以 色 列 ，常 以 與 王 宮 或 是 政 府 行 政 處 所  

相 連 的 房 舍 或 坑 洞 י 作 爲 監 禁 之 用 。

聖 經 中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監 禁 方 法 ：創 四  

二 י 19 約 瑟 的 哥 哥 們 被 拘 留 三 天 。王 上 二  

3 6 ，示 每 受 限 在 耶 路 撒 冷 城 琪 活 動 。民 十  

五 3 4 ,  一 個 人 在 安 息 日 撿 柴 ，被 收 在 監  

內 。米 該 雅 被 亞 哈 關 起 來 ，下 在 監 琪 （王  

上 廿 二 27 ) 。亞 撒 將 哈 傘 尼 囚 在 監 衷 （代  

下 十 六 10 ) 。何 細 亞 背 叛 亞 述 י 故 被 撒 縵  

以 色 囚 在 監 與 （王 下 十 七 4 ) 。約 雅 斤 和  

西 底 家 也 被 尼 布 甲 尼 撒 關 在 巴 比 倫 監 琪  

( 王 下 廿 五 27 ; 耶 五 二 11 ) 。

耶 利 米 逬 多 次 提 到 ，在 大 衛 王 朝 煅 後  

的 年 日 中 ，先 知 被 監 禁 的 琪 。先 知 耶 利 米  

曾 被 伽 在 耶 和 華 殿 衷 便 雅 憫 髙 門 內 （耶 廿  

2 ) ，因 爲 他 預 言 了 猶 大 的 敗 落 。當 耶 京 被  

巴 比 倫 眾 隊 圍 困 時 י 耶 利 米 被 監 禁 在 護 衛  

兵 的 院 內 （耶 卅 二 2 ) ，卷 起 來 似 乎 是 護  

衛 王 宮 的 衛 兵 之 營 舍 。煅 後 י 先 知 被 控 以

叛 國 罪 且 囚 於 文 士 約 傘 單 的 房 中 ，此 處 不  

似 一 私 人 住 處 ，而 是 一 個 以 此 爲 名 的 建 築  

物 。用 作 監 禁 的 所 在 ，因 爲 其 中 有 地 牢 和  

密 室 。

曾 有 一 個 短 的 時 期 ，耶 利 米 被 囚 於 瑪  

基 雅 的 地 牢 ，或 坑 穴 中 （6心 ） （耶 卅  

八 6 ) 。

囚 犯 的 待 遇 視 其 犯 罪 行 爲 而 定 。參 孫  

被 帶 到 迦 薩 作 苦 工 （士 十 六 21 ) ，他 的 眼  

睛 被 挖 出 來 ，成 爲 盲 人 。亞 多 尼 比 色 被 人  

傘 住 ，砍 斷 他 手 腳 的 大 拇 指 （士 一  6 ) 。 

而 受 苦 、喫 不 飽 、喝 不 足 ，也 是 囚 犯 可 能  

得 著 的 待 遇 （ 王 上 廿 二 2 7 ; 王 下 廿  

五 29 ) 。在 近 東 ，希 臘 、羅 馬 等 地 看 起 來  

好 像 沒 有 刑 罰 性 的 監 禁 。査 士 丁 法 典  

( C ode o f  Justin ian  ) 對 監 獄 制 度 則 有 一 番  

說 明 ， ז 監 禁 是 爲 了 隔 離 ，而 非 懲 罰 j 。

囚 犯 、監 禁 者  

在 烏 加 列 文 、阿 拉 伯 文 和 亞 蘭 文 中 ， 

都 有 平 行 字 。共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1 4 次 ，其 中  

創 卅 九 2 0 ，2 2 則 是 旁 註 性 的 兩 處 經 文 。古  

代 的 律 法 和 現 代 西 方 人 對 監 牢 的 觀 念 不  

同 י 並 不 把 監 禁 視 爲 刑 罰 ，囚 犯 只 是 暫 時  

失 去 自 由 ，等 待 更 多 的 諮 商 和 審 愼 的 處 理  

案 情 。囚 禁 的 地 方 也 有 不 同 ，有 些 是 私 人  

的 房 子 （ 耶 卅 七 1 5 ) 、 牢 房 （ 耶 卅  

七 16 ) 或 護 衛 兵 的 院 內 （耶 卅 二 2 ) ，也  

有 可 能 甚 至 是 貯 水 池 （耶 卅 八 6 ; 編 按 ： 

和 合 作 『牢 獄 』 י 但 現 代 作 「井 』 ，似 更  

合 上 下 文 ） 。創 卅 九 2 0 ，2 2 ，約 瑟 被 誣 吿  

而 和 法 老 的 兩 個 官 員 關 在 一 起 。但 由 於 神  

掌 管 一 切 ，約 瑟 被 擢 升 爲 宰 相 ，地 位 僅 次  

於 法 老 。參 孫 被 非 利 士 人 抓 住 ，並 爲 了 洩  

恨 剜 了 他 的 眼 睛 ，下 在 監 衷 ，使 參 孫 不 能  

再 反 抗 他 們 （士 十 六 ( י 25 21 。以 赛 亞 用  

了 隱 喩 筆 法 ，描 寫 巴 比 倫 王 擄 掠 了 地 上 所  

有 的 人 （费 十 四 17 ) 。被 擄 後 的 先 知 撒 迦  

利 亞 י 把 被 擄 比 喩 成 被 囚 的 人 י 有 指 望 被  

釋 放 （亞 九 11 ) 。本 名 詞 也 有 些 平 行 字 是  

頗 有 趣 的 ， 如 孤 獨 人 （ 詩 六 八 6 
〔H 7 〕 ） 、 窮 乏 人 （ 詩 六 九 33 
L H 3 4 〕 ） 、將 要 死 的 人 （詩 一 〇 二 20 
〔H 2 1 〕 ） 、那 些 坐 在 黑 暗 中 死 蔭 褒 的 人  

( 詩 一 〇 七 10 ) 。

囚 犯 （集 合 名 詞 ） 

本 字 的 根 本 槪 念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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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約 中 י 有 三 處 都 是 在 以 赛 亞 极 的 預 言 信  

息 裡 （ 十 4 ; 廿 四 22 ; 四 二 7 ) 。 出 

六 24 ; 代 上 六 2 4 〔 Η  7 〕 和 六 37 
〔Η 2 2 〕則 是 人 名 『亞 惜 』 。代 上 三 1 7 有  

人 把 亞 惜 當 成 是 耶 哥 尼 雅 的 長 子 י 也 有 人  

將 之 譯 作 被־״ 擄 者 耶 哥 尼 雅 』 ，後 者 似 乎  

較 合 乎 上 下 文 。西 約 也 提 到 埃 及 、亞 述 、 

猶 大 、巴 比 倫 和 非 利 士 被 囚 的 。所 羅 門 曾  

囚 禁 蕋 拉 的 兒 子 示 每 在 耶 路 撒 冷 （王 上 二  

3 6 〜 3 7  ) 。民 卅 五 車 逃 城 的 設 ^ י  是 那 些  

無 心 的 殺 人 者 （囚 犯 ） ，可 以 躱 避 報 仇 人  

的 去 處 。在 以 赛 亞 列 出 以 色 列 人 衆 罪 之  

後 ，指 出 神 將 以 亞 述 作 爲 懲 罰 的 工 具 י 囚 

禁 與 死 亡 將 是 他 們 的 結 局 （赛 十 4 ) 。以  

赛 亞 在 他 著 名 的 啓 示 經 文 （廿 四 〜 廿 七  

章 ） י 卷 見 世 界 大 變 励 的 锻 象 ，因 爲 神 臨  

到 地 上 一 切 君 王 和 領 袖 ，他 們 『必 被 聚  

集 י 像 囚 犯 被 聚 在 牢 獄 中 ，並 要 囚 在 監 牢  

與 ，多 日 之 後 便 被 討 罪 J ( 赛 廿 四 22 ) 。 

第 一 處 僕 人 之 歌 י 論 到 彌 费 亞 要 釋 放 被 撒  

但 搞 掠 的 人 י 象 徵 彌 赛 亞 的 救 贈 恩 典 （赛  

四 二 7 ) 。亞 惜 是 可 拉 的 兒 子 （出 六 24 ; 
代 上 六 22 3 7 Η 7 2 〕י  2 〔י  ） ，他 被 稱 爲  

以 比 雅 撒 的 兒 子 ，是 按 他 曾 祖 的 名 字 命  

名 。

_ 鄉 附 屬 形  

本 字 僅 出 現 在 結 廿 3 7 ，是 講 到 以 色 列  

人 受 到 神 的 審 判 。

綑 鄉 、伽 、 約 束  

本 字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有 平 行 的 字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1 1 次 。聖 經 中 好 幾 個 希 伯 來 文  

都 被 譯 爲 英 文 的 band ( 或 bond י (  本 字  

字 義 是 指 一 種 連 結 、包 園 、拘 禁 י 或 是 加  

強 的 約 束 。象 徵 的 用 法 י 乃 是 『懲 戒 j 或  

『禁 止 』 。耶 五 5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י 便 是  

國 中 的 領 袖 越 過 神 的 約 束 。耶 利 米 以 鸱 苡  

的 軛 י 加 在 自 己 的 頸 項 上 י 預 言 以 色 列 即  

將 來 臨 的 懲 罰 י 是 與 列 邦 一 同 臣 服 於 巴 比  

倫 י 受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統 治 （耶 廿 七 2 ) 。

詩 —— 六 1 6 是 講 到 屬 遯 上 脫 離 罪 轄 制  

的 自 由 。赛 五 二 2 ，『錫 安 被 擄 的 居 民  

哪 ，要 解 開 你 頸 項 的 鎖 鍊 j 。詩 二 3 ，很  

明 顯 的 是 指 著 末 世 而 言 ，世 上 的 列 邦 群 起  

反 對 神 的 約 束 和 統 治 。詩 一 〇 七 1 4 ，對 神  

救 聰 的 愛 有 很 美 的 描 寫 י 其 中 捆 綁 可 按 字  

面 解 י 也 可 按 靈 意 解 。

參 考 害 目 ：E lon，M u， “ Im prisonm ent,” in 
E ncyclopedia Judaica , V III， 1972， pp. 
1299— 1303· G o rd o n，C. H·， U T  19: no. 
284，Sheehy，D. F·， “ Prisons ，” in N ew  
C atholic  E ncyclopedia, X I, 1967, pp. 791  ־־
793·

C . L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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ח 142 א  f a p )  I I  也 是 的

本 連 接 詞 出 現 1 2 0次 以 上 。它 可 以 連  

接 一 件 敍 述 瑱 實 之 後 י 有 也 、是 的 語 氣 。 

锻 明 顯 的 例 子 見 於 叛 撖 在 民 十 六 1 4 對 摩 西  

悖 逆 的 回 答 י 「並 且 （更 何 況 ）你 沒 有 將  

我 們 領 到 流 奶 與 蜜 之 地 』 。本 字 在 散 文 中  

較 少 出 現 ，大 部 分 是 用 於 詩 體 ，表 達 了 一  

種 新 的 想 法 （撒 上 二 7 ) 。活 潑 的 散 文 章  

節 見 利 廿 六 1 6 及 其 下 的 經 文 。赛 四 八 12 
〜 1 3 ，1 5 用 本 字 製 造 一 種 漸 強 的 語 氣 ，四 

十 〜 四 八 章 中 別 的 地 方 也 有 。通 常 是 表 達  

出 人 意 外 的 意 思 ，豈 、確 實 （伯 十 四 3 ; 
十 五 4  ) 。在 散 文 和 詩 體 中 ，前 面 的 敍 述 被  

逐 漸 加 強 爲 詰 問 的 語 氣 ：更 何 沉 、更多  

( 肯 定 句 之 後 ）或 更 何 況 、更 少 （否 定 句  

之 後 ） 。本 字 可 歸 納 爲 下 列 各 種 用 法 ：外  

添 的 用 法 ，即 作 也 的 意 思 ；強 調 的 用 法 ，

『我 爲 了 我 的 一 分 』 ；反 義 用 法 ，但 是 ； 

結 合 用 法 ，是 的 、誠 然 ；條 件 用 法 ，當  י
A:?接 在 本 連 接 詞 之 後 （箴 ^ 一־־  31 ) : 疑 問  

用 法 י 『神 豈 是 鸱 說 ？ J ( 創 三 1 ) 。

C . L . F.

ד 142.1 פו א  广，印 3心 ， ד פ א 广，印 5幻 以

弗得

本 字 在 薇 約 中 共 出 現 4 8 次 。平 行 字 出  

現 在 亞 述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中 。而 加 帕 多 家 文  

件 （ C appadocian  text ) 中 的 י 葱  

思 似 乎 是 格 子 花 的 袍 子 。但 在 拉 斯 珊 拉  

( Ras Sham ra ) 泥 版 斑 ，發 現 一 首 烏 加 列  

的 樂 曲 （約 主 前 1400 ) ，褒 面 提 到 以 弗  

得 ，可 能 是 亞 傘 特 （ A nath  ) 女 神 的 衣 服 。 

但 道 究 竟 是 否 與 希 伯 來 人 祭 司 所 穿 的 衣 服  

相 對 應 ，則 尙 未 確 定 ，甚 至 這 段 樂 曲 翻 譯  

的 正 確 性 也 有 些 問 題 。有 學 者 認 爲 舊 約 中  

的 以 弗 得 與 約 櫃 在 一 起 時 ，即 等 於 聖 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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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影 。以 弗 得 甚 至 被 當 成 一 種 類 似 帳 篷 ， 

但 略 小 的 神 翕 י 有 些 阿 拉 伯 部 落 摘 帶 此 物  

參 與 戰 祺 。不 過 煅 通 行 的 游 法 仍 是 以 色 列  

大 祭 司 所 穿 戴 的 衣 服 。

以 弗 得 是 神 聖 的 衣 物 _ י 爲 大 祭 司 預  

備 的 （出 廿 八 4fT. ··卅 九 2ff. ) 。是 用 金  

線 和 藍 、紫 、朱 紅 色 線 י 並 撚 的 細 麻 作  

成 ，用 兩 條 肩 帶 和 織 成 的 帶 子 固 定 ，當 作  

以 弗 得 的 腰 帶 。並 取 兩 塊 紅 瑪 瑙 在 上 面 刻  

上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的 名 字 ，將 這 兩 塊 资 石  

安 在 以 弗 得 的 兩 條 肩 帶 上 。以 弗 得 可 長 及  

臀 部 或 腰 部 。決 斷 的 胸 牌 有 十 二 塊 资 石 排  

成 四 行 י 用 精 金 的 鍊 子 接 於 以 弗 得 。以 弗  

得 下 面 是 以 弗 得 的 藍 色 外 袍 ，長 及 祭 司 的  

腳 °
其 他 人 也 穿 以 弗 得 。撒 母 耳 在 以 利 手  

下 服 車 時 ，是 穿 著 細 麻 布 的 以 弗 得 （撒 上  

二 18 ) 。在 挪 伯 的 八 十 五 名 祭 司 י 也 都 穿  

細 麻 布 的 以 弗 得 （撒 上 廿 二 18 ) 。當 約 櫃  

抬 進 耶 路 撒 冷 時 י 大 衛 穿 著 細 麻 布 的 以 弗  

得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極 力 跳 舞 。逛 無 疑 問  

地 י 大 祭 司 所 穿 的 以 弗 得 較 爲 精 工 ，所 佩  

帶 的 飾 物 也 比 一 般 信 徒 多 。

在 危 急 時 י 可 經 由 以 弗 得 來 尋 求 神 的  

旨 意 （參 大 衛 在 撒 上 廿 三 9 ; 卅 7 所 作  

的 ） 。在 以 色 列 中 י 預 言 或 以 弗 得 ，都 是  

神 所 命 令 的 方 式 來 確 定 神 的 旨 意 。出 廿 八  

30 ; 士 廿 27 ; 撒 上 十 四 1 8 ，4 1 講 到 用 烏  

陵 、土 明 來 査 詢 以 弗 得 時 י 都 是 用 術 語  

Γ 進 到 耶 和 華 面 前 J 。當 百 姓 陷 入 拜 偶 像  

的 光 景 時 י 他 們 用 雕 刻 鑄 成 的 像 ，與 以 弗  

得 併 用 （士 十 七 5 ; 十 八 14 1 5 ， 1 7  ，י 
20 : 何 三 4  ) 。這 樣 的 以 弗 得 可 能 是 祭 司  

的 衣 服 （參 士 八 2 7 ，蕋 甸 造 了 一 個 以 弗  

得 ） ，可 能 還 飾 以 贵 遠 的 齊 石 （就 像 士 十  

七 1〜 5 ，米 迦 所 造 的 ） 。

被 擄 時 期 之 後 ，以 弗 得 就 沒 有 發 拇 五  

經 律 法 中 所 描 述 的 功 用 （拉 二 6 3 ; 尼  

七 65 ) 。有 些 人 相 信 ，先 知 在 屬 靈 方 面 的  

影 響 力 ，蓋 過 了 用 以 弗 得 尋 求 神 喩 的 方  

法 。

本 字 另 一 種 形 式 是 ( 出 現 在 出  

廿 八 8 ; 卅 九 5 ; 费 卅 22 ) 。有 人 認 爲 可  

能 以 弗 得 』這 字 也 包 括 了 帶 金 鈴 瑺 的 外  

袍 °
參 考 害 目 ：A lbright，W· F·， “ A re the 
E phod and  the T eraphim  M entioned in 
U garitic L iterature ?  ” BA SO R 83: 39ff.

A lbright, W. F., Yahwe/ι a n d  the  Gods o f  
Canaan^ D oubleday, 1968, pp. 171, 174, 
177， 179, 197, 200—205· A rnold, W . R .， 

Ephocl a n d  the A rk , H arvard  University, 
1917· F o o te，T· C .， “The E phod ，’’ JBL 
21: 1—47· G rin tz，Y. M ·， “ E phod ，” in 
E ncyclopedia Juclaica, 1972 vol. 6, pp. 
804—806.

C . L . F.

ו5א 142,2 י  宮 殿 從 波 斯

文 借 來 的 字

143 哪  〇 幻 烤

衍 生 詞

143a ה ק א מ  ( m a ’&peh) 烤 的 物

( 手3二  4  )

，S p 3 的 Q a l意 思 如 上 。N ip h a l的 意  

思 則 爲 「被 烤 』 （帶 有 酵 ） 。在 舊 約 中 共  

有 2 5 次 。烏 加 列 文 中 也 有 本 動 詞 。本 字  

Q a l的 分 詞 乃 作 Ϊ Τ 名 詞 用 都 譯 作 「膳

長 J °
本 字 和 其 衍 生 詞 特 別 用 在 烘 烤 麵 包 、 

糕 餅 之 類 י 這 些 食 物 是 用 麵 粉 和 油 作 成  

的 。烤 出 的 物 品 乃 是 希 伯 來 人 和 鄰 邦 居 民  

每 曰 的 主 食 （創 十 九 3 ; 王 上 十 七 12〜 

13 ) 。由 於 餅 是 近 東 的 重 要 糧 食 ’所 以 製  

餅 者 是 極 被 蒞 重 的 職 務 ，例 如 埃 及 的 膳 長  

( 創 四 十 1 ) 。亞 述 則 以 一 位 製 餅 名 祖  

( e p o n y m ，編 按 ：可 能 已 成 爲 人 膜 拜 的 偶  

像 ）挑 選 首 席 製 餅 師 傅 。烤 後 的 餅 是 預 備  

聖 筵 （創 十 四 1 8 ，編 按 ：此 處 用 而  

非 本 字 ）和 一 些 無 血 的 祭 （利 廿 一  6 ) 的  

主 要 部 分 ，特 別 是 指 那 些 匬 於 聖 所 的 陳 設  

餅 而 言 。陳 設 餅 與 烤 成 的 祭 物 ，均 是 以 色  

列 民 獻 祭 的 重 要 部 分 （ 利 二 4ίΤ1 ; 廿  

四 5 ) 。餅 通 常 是 在 火 爐 中 烤 ，也 是 希 伯  

來 婦 女 的 工 作 。這 希 伯 來 動 詞 常 用 作 一 般  

性 的 烹 調 （出 十 六 23 ) 。

C · L■ F·

144 9) סו  א e p d ) (י) י  י א ^ פו י א
那 אי&וא 麽 、因此

本 字 的 來 源 ，有 人 認 爲 可 能 是 從 p d 或  

网 /z 而 來 ，爲 一 指 示 性 的 質 詞 ，加 上 字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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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成 。本 字 作 副 詞 用 時 ，有 全 然 、因 

此 、所 以 的 意 思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1 5 次 。當  

作 疑 問 代 名 詞 時 ，意 思 是 哪 哀 。本 字 與 疑  

問 代 名 詞 和 副 詞 合 用 。創 廿 七 י 33 以 撒 問  

以 掃 ， r 那 麼 他 是 誰 ？ J 。赛 十 九 1 2 是 與  

疑 問 副 詞 合 用 י 『 你 的 智 恝 在 哪 裏  

呢 ？ 』 。另 外 的 一 處 用 法 是 表 速 命 令 或 期  

許 ，如 伯 十 九 2 3 ， ז 惟 願 我 的 言 語 现 在 寫  

上 J 。這 也 出 現 在 ’ /·m的 後 面 ，如 創 四 三  

י 11 『若 必 須 如 此 י 那 麼 你 們 就 當 如 此  

行 J 0
總 括 來 說 י 本 質 詞 在 問 句 、命 令 句 或  

祈 使 句 中 出 現 。它 可 以 在 疑 問 質 詞 之 後 ； 

可 與 疑 問 詞 分 開 ，也 可 在 疑 問 詞 之 前 ··可  

在 祈 使 句 m ?_>，/·“ / : 之 後 ；可 在 ’/·m或 ’/·"卜 

/d，Γ 如 果 現 在 J 之 後 ；可 在 ’/·m之 後 且 不  

與 它 相 連 ；也 可 在 勸 誡 之 中 ，意 指 ז 那  

麼 J °
C . L . F .

9) ה  נ פו א α ρ ύ η α )  M 146c 
ל ׳( פי א ，δρίΖ) 見  145d 

9) ח  פי א a p ip j  M, 149a

אפל 145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4 5 a א א פ  黑 暗 、幽 暗

145b 〈0״和〇  不明

145c 黑 暗 、朦 朧

145d ל פי א  ( ，ά ρ ϊ ΐ ) 晚  

145e ל פ א מ  ( m a l p H ) 黑 暗  

145 f מאפליה־ן־ 沈 沈

的 黑 暗 、深 夜

，όρβΖ黑 暗 、幽 暗 （詩 體 ） 、不 幸 （比  

喩 ） 、屬 靈 上 的 黑 暗 （伯 三 6 中 K J V 作  

darkness י 而  A S V 、 RSV 作  th ick  dark - 
n e s s ) 對 比 喩 性 的 用 法 ，K J V 和 A S V 、 

R S V 都 譯 成 與 字 面 意 義 一 樣 。

在 舊 約 中 本 字 出 現 過 九 次 。大 部 分 在  

約 伯 記 י 有 兩 次 在 詩 笳 一 י 次 在 以 赛 亞 。 

本 字 較 的 出 現 爲 少 。

光 & 暗 在 巴 勒 斯 坦 是 非 常 顯 明 的 對  

比 ，且 爲 人 所 通 曉 。赀 昏 後 ，陽 光 並 非 逐  

漸 消 失 י 乃 是 在 一 大 片 光 明 之 後 ，突 然 消  

失 ，一 小 時 之 內 ，大 地 便 完 全 籠 罩 在 黑 暗  

之 中 。

黑 暗 也 和 光 明 一 樣 י 有 象 徴 用 法 。光  

明 代 表 榮 耀 、幸 福 、豐 富 י 而 黑 暗 則 是 不

幸 的 前 兆 。

要 開 啓 人 的 黑 暗 ，並 驅 逐 它 ，需 要 神  

的 光 （伯 卅 四 2 1〜2 2 ; 詩 一 三 九 11〜 

12 ··彌 七 8 〜 9  ) °
約 伯 咒 詛 自 己 的 生 辰 ，「願 那 夜 被 幽  

暗 奪 取 j י  以 致 它 不 被 箅 在 年 日 之 中 （伯  

三 6 ) 。他 祈 求 慙 緩 去 死 地 י 描 寫 那 褒 的  

情 形 是 י 『那 地 甚 是 幽 暗 ，是 死 蔭 混 沌 之  

地 ，那 斑 的 光 好 像 幽 暗 』 （伯 十 22 ) 。他  

期 望 能 在 黑 暗 籠 罩 他 之 前 去 世 ，免 得 他 陷  

入 痛 苦 （伯 廿 三 17 ) 。伯 廿 八 3 ，人 探 究  

地 的 隱 密 和 現 象 י 而 地 的 特 徴 便 是 幽 暗 ，

『我 仰 望 得 好 處 י 災 禍 就 到 了 ，我 等 待 光  

明 י 黑 暗 便 來 了 』 （伯 卅 26 ) 。在 這 與 光  

明 代 表 希 望 י 而 黑 暗 則 代 表 不 幸 。

詩 人 恨 惡 那 作 惡 的 人 י 因 爲 他 們 以 黑  

暗 爲 掩 護 來 殺 害 正 直 的 人 （詩 ^ 2 ) 。 

詩 人 保 證 神 必 常 加 眷 顧 保 護 屬 祂 的 人 ，

『也 不 怕 黑 夜 行 的 瘟 疫 ，或 是 午 間 滅 人 的  

毒 病 』 （詩 九 一  6 ) 。

以 赛 亞 仰 望 有 一 天 當 神 親 自 除 去 以 色  

列 人 的 無 知 時 ，神 終 將 祝 福 以 色 列 人 ，

『瞎 子 的 眼 ，必 從 迷 朦 黑 暗 中 得 以 看 見 J 
( 赛 廿 九 1 8 ) 。

，δ ρ έ / a 黑 暗 、沈 沈 的 暗 、不 幸 、幽 暗  

經 常 與 p M eA :相 連 ，作 沉 沉 的 暗 。當  

十 災 之 一 ，即 三 天 的 黑 暗 臨 到 埃 及 時 （出 

十 2 1 〜 2 2  ) ，是 作 字 義 解 。有 時 候 則 以 比  

喩 用 法 來 指 不 幸 或 苦 惱 。黑 暗 也 象 徵 道 德  

上 的 敗 落 和 其 懲 罰 （箴 四 9 ) 。1 0 次 出 處  

大 部 分 都 在 先 知 書 中 。

沉 重 的 暗 （K JV  作  darkness 
; ASV 和  RSV 作  thick darkness )

本 字 僅 出 現 在 耶 二 3 1 ，耶 利 米 對 以 色  

列 人 離 棄 神 的 光 讶 提 出 規 勸 。

參 考 書 目 ：ID B，I I I，pp· 1 3 0 -3 2 ·  M ay，H· 
G ., 44The C reation  o f  Light in G en 1: 3 — 
5 ״,  JB L  58: 2 0 3 -1 1 .

C■ L· F·

146 7< פו ׳( א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6a t ip i«  ( , d p a n ) קי  י או  
( 9d p a n )

146b הו א  環 境 、 狀 況

僅 見 於 箴 廿 五 1 1 ，指 話 語 合 乎  

時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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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7  9) ם  פ א a p e s )

146c ה פון א  r a p f t n a j  失 望 意 思  

尙 未 確 定 ，僅 見 於 詩 八 八 16

W p a w 輪 子

本 名 詞 的 雙 數 形 烏 加 列 文 也 出 現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3 5 次 י 有 2 5 次 是 在 以 西 結  

窬 。最 經 常 的 用 法 是 指 戰 車 的 輪 子 （出 十  

四 25 ; 鴻 三 2 ; 結 一  15ff. ) 。現 今 發 現  

最 古 老 的 輪 子 י 是 土 製 的 戰 車 模 型 ，以 及  

陶 匠 之 轉 輪 的 一 部 分 （參 耶 十 八 3 ) ，均  

屬 主 前 四 千 年 左 右 。早 期 的 輪 子 是 由 厚 木  

板 以 木 釘 成 的 。直 到 主 前 1 5 0 0 年 ，才 有  

比 較 輕 的 輪 子 使 用 י 並 套 以 馬 匹 。這 種 發  

展 促 使 埃 及 的 軍 力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優 勢 。輪  

子 也 在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中 派 上 用 場 י 王 上 七  

Γ י 33 輪 的 樣 式 如 同 車 輪 ，軸 、輞 輻 、毂  

都 是 鑼 的 』 ，這 些 輪 子 構 成 聖 殿 銅 盆 的 底  

座 。 以 西 結 （一 ，十 章 ） 和 但 以 理  

( 七 9 ) 看 見 神 的 赞 座 安 在 有 輪 子 的 平 台  

上 。以 西 結 所 看 見 的 輪 子 י 好 像 輪 中 套  

輪 י 輪 軸 呈 直 角 ，如 同 陀 螺 儀 ，因 此 资 座  

行 走 的 時 候 ，四 方 都 能 直 行 ，並 不 掉 轉  י
而 且 不 需 導 向 裝 置 。這 圖 盡 象 徵 神 的 無 所  

不 在 ，祂 的 審 判 立 即 臨 到 地 的 四 方 。輪 子  

也 是 用 來 取 水 的 工 具 （參 傅 十 二 6 ,  
抑 / % / ) 。馬 車 或 二 輪 車 用 以 打 粗 的 車 輪  

( 碌 碡 ） ，在 箴 廿 2 6 和 赛 廿 八 2 7 也 提  

及 。晚 期 希 伯 來 文 用 即 /^ 7 /作 爲 同 義 字  י
是 馬 車 的 轉 喩 字 （結 廿 三 24 ) 。

C . L . F .

ס 147 פ א  Γ ά ρ έ θ ) 失 敗 、停 止 、结 束 、 

用盡

衍 生 詞  

147a tDDK 停 止

147b א§ם  f d p e W  雙 重 的 ，

四 א?סלם 肢 即

腳 掌 或 腳 踝 （結 四 七 3 )

K JV  作  faileth， fail, is a t an end, 
b rough t to  nought; ASV 作  faileth， fail, 
b rough t to  nought; RSV  作  is gone ， is no 
m ore ， com e to  n o u g h t。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四 次 י 創 四 七 1 5 〜 16 ; 赛 十 六 4  ; 廿 九  

2 0 ，有 用 盡 、歸 於 無 有 等 意 思 。本 字 根 的  

名 詞 很 常 見 ，指 「地 球 的 盡 頭 』或 「地 的  

終 極 J 。

e״ p e s 停 止 、结 束 、盡 頭 、無 有 、休  

止 、歸 零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4 0 次 ，包 含 三 次 以 上 的  

副 詞 י 有 人 認 爲 其 字 尾 加 上 ％ 必 爲  

母 音 。烏 加 列 文 中 以 本 字 指 资 座 之 頂 。

以 赛 亞 用 本 字 表 達 完 全 不 存 在 的 槪  

念 ，確 赏 很 生 動 。當 他 描 繪 末 日 地 的 大 變  

動 時 ，提 及 神 的 仇 敵 必 不 再 存 在 ，貴 胄 與  

首 領 都 歸 於 無 有 （赛 卅 四 12 ) 。在 顯 彰 神  

的 超 越 與 偉 大 時 ，先 知 形 容 萬 民 在 他 面 前  

好 像 虛 無 （赛 四 十 1 7 ) 。以 赛 亞 最 嚴 厲 譴  

责 偶 像 的 谠 每 ，斥 贲 外 邦 、列 國 的 偶 像 都  

厠 虛 無 י 特 別 是 巴 比 倫 ，他 們 的 作 爲 都 成  

虛 無 （赛 四 一  12 2 4 ， ( י 29 。當 先 知 綜 覽  

列 邦 歷 史 時 ，他 指 出 起 先 以 色 列 人 寄 居 埃  

及 ，並 受 到 欺 壓 י 而 末 了 亞 述 也 無 故 的 欺  

壓 以 色 列 （五 二 4 ) 。

’叩 烈 作 爲 反 對 質 詞 ，大 部 分 是 在 詩 體  

經 文 。和 ’如 （較 爲 普 遍 的 質 詞 ）爲 同 義  

字 。逭 些 經 文 乃 出 現 在 以 赛 亞 的 葡 萄 園 之  

歌 ，論 及 對 外 邦 、不 敬 畏 神 的 國 家 之 警  

吿 。赛 五 8 形 容 那 些 佔 盡 土 地 ，直 到 地 的  

盡 頭 的 人 。阿 摩 司 （六 10 ) 以 相 同 的 方 式  

用 本 字 來 形 容 毀 滅 臨 到 以 色 列 被 擄 之 人  י
以 致 無 人 存 留 。

因 爲 以 色 列 人 被 巴 比 倫 的 國 勢 所 侵 壓  

而 沮 喪 ，又 可 能 以 爲 巴 比 倫 的 神 祇 髙 過 以  

色 列 的 神 （赛 四 七 8 ， 10 ) ，所 以 先 知 以  

赛 亞 一 再 重 複 提 醒 在 超 自 然 界 或 自 然 界 沒  

有 可 與 神 相 比 的 ־· 『除 了 我 以 外 י 再 没 有  

神 』 י 這 些 經 文 構 成 美 麗 的 叠 句 （赛 四 五  

י 6 י 18 י 21 5  ) °
’叩 從 也 可 作 爲 限 定 副 詞 。以 色 列 人 可  

以 從 外 邦 人 收 取 利 息 ，惟 不 得 向 弟 兄 取  

利 ，免 得 一 些 百 姓 成 爲 窮 人 （申 十 五 4 ;  
編 按 ：和 合 未 譯 出 此 字 ，呂 本 作 『雖 然 如  

此 J ) 0
複 數 是 代 表 地 的 終 極 ，和 神 的 權 能 對  

抗 祂 的 仇 敵 有 關 （申 卅 三 1 7 ) ，『地 極 的  

人 都 看 見 我 們 神 的 救 恩 了  J ( 赛 五  

二 1 0 ) 。或 指 彌 赛 亞 統 管 的 國 度 之 極 限  

( 亞 九 10 ) 。古 代 希 伯 來 人 認 爲 地 球 的 盡  

頭 是 印 度 和 古 實 （斯 一  1 ) 。以 色 列 人 即  

使 在 背 叛 神 時 ，也 沒 有 證 據 顯 示 他 們 像 烏  

加 列 人 和 腓 尼 基 人 一 樣 敬 拜 土 地 。土 地 是  

巴 力 的 新 娘 之 一 י  也 是 異 敎 說 法 中 創 造 天  

地 的 元 素 。

參 考 書 目 ：B D B ,在 該 字 項 內 G aster，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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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8  9) ח5א  ά ρ α ρ )

H·, “ E arth ，” in E ncyclopedia  Juda icay 
1972, pp, 3 3 8 4 0 ־ ־ . M y th y L eg en d  and  
C reation in the O ld  Testam ent^  H arper and 
Row，1969, pp. 56, 98, 103, 144, 188, 294· 
G o rd o n，C. H ·， U garitic  T extbook^  1965, 
no. 309 in G lossary. ID B , vol, II, p p .2 —3. 
KB, sub voce.

C . L- F .

ע ? א  C e p a ^ )  9) ePי  4a ) M, 1791
a ib

148 ?Ip”  園 繞 、團 團 圍 住

ר,* 149 פ א  握 住 、强 壯

衍 生 詞

149a ( , a p iq )

ר 150 פ א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50a +ר פ א  ( ’^p e r) 灰 爐

本 字 共 出 現 在 舊 約 2 1 次 。用 法 廣 泛 。 

通 常 與 近 音 的 同 義 字 ‘矽 加 ״ 塵־ 土 』平  

行 。本 字 也 是 火 燒 之 後 的 灰 燼 ，象 徵 沒 有  

惯 値 的 東 西 （赛 四 四 20 ) 或 令 人 厭 惡 之 物  

( 伯 卅 1 9 ) ; 也 代 表 悲 哀 （詩 一 〇 二 9 
〔 Η 1 0〕 ） 、羞 恥 （撒 下 十 三 י ( 19 在 神  

面 前 的 渺 小 （創 十 八 27 ; 伯 四 二 6 ) 、悔  

改 和 醒 悟 （但 九 3 ; 太 ( ־1 21 。紅 母 牛

的 灰 加 上 所 謂 的 除 汚 穢 的 水 ，可 作 除 罪 用  

( 民 十 九 9 〜 1 0 ， 17 ) 。獻 祭 後 的 灰 和 活  

水 調 和 ，用 來 除 汚 穢 。披 麻 蒙 灰 ，代 表 禁  

食 （赛 五 八 5 ; 傘 三 6 ) 。麻 布 和 爐 灰 通  

常 在 個 人 悔 改 及 自 卑 時 所 用 ，也 伴 隨 著 禁  

食 （伯 四 二 6 ; 斯 四 1 ; 瑪 加 比 査 逬  

三 47 ) 。灰 塵 也 象 徴 悲 哀 （赛 六 一  3 ) 。 

悲 哀 者 和 懺 悔 的 人 ，把 灰 座 抛 到 天 空 י 然  

後 他 們 俯 伏 在 地 ，甚 至 把 頭 也 趴 在 地 上  י
這 樣 的 習 俗 連 非 希 伯 來 人 也 採 用 。在 極 度  

悲 哀 的 時 候 י 才 坐 在 爐 灰 中 （伯 二 8 ) 。 

他 瑪 把 灰 塵 撒 在 頭 上 ，代 表 她 迥 遇 不 人  

道 、殘 忍 的 強 姦 （撒 下 十 三 19 ) 。結 廿 八  

י 18 推 羅 王 在 神 審 判 之 下 ，必 燒 成 灰 爐 。 

參 考 書 目 ·■ De W ard ， Eileen F·， “ M our- 
ning C ustom s in 1，2，Sam uel，” JJS  23:
1 — 27， 145 — 66· R ichardson, TW B，p, 70·

C . L. F.

ר 151 פ א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字 假 設 根 ：

151a 蓋 頭 、 蒙 物 布

條 僅 見 於 王 上 廿 38 
151b ריוו פ א  輪 子

僅 ^ . 於 歌 三 9 
151c +א^רלם 以 法 速

’e p m y i m 以 法 蓮

本 名 詞 在 薇 約 出 現 1 3 9次 ，有 許 多 含  

義 י 以 下 將 —— 介 紹 。本 名 字 的 本 意 據 說  

逛 『雙 倍 的 果 贸 』 ，顯 然 是 因 爲 字 尾 是 複  

數 。以 法 蓮 是 約 瑟 和 亞 西 納 的 小 兒 子 ，出 

生 在 埃 及 。他 的 哥 哥 瑪 傘 西 ，也 從 祖 父 雅  

各 而 成 爲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之 一 。雅 各 祝 福  

以 法 蓮 在 瑪 傘 西 之 上 ，乃 是 預 言 以 後 他 這  

支 派 會 昌 盛 。約 瑟 領 受 二 份 祝 福 י 歸 到 瑪  

傘 西 和 以 法 蓮 頭 上 （創 四 一  50ff. ; 四 

九 2 0 f f . ; 四 九 22Γ ) 。出 埃 及 時 ，以 法 蓮  

這 支 派 中 能 出 去 打 仗 的 人 數 有 4 0 ,5 0 0 名  י
到 第 二 次 励 員 時 ，只 有 3 2 ,5 0 0名 （民  

一  33 ; 廿 六 37 ) 。曠 野 漂 流 時 י 瑪 拿 西  

和 便 雅 憫 挨 著 以 法 蓮 ，安 營 在 會 蘇 的 西 邊  

( 民 二 18fT.) 。嫩 的 兒 子 約 書 亞 י 是 屬 以  

法 蓮 支 派 ，被 選 爲 十 二 探 子 之 一 （民 十 三  

8 ) 。摩 西 臨 死 前 ，祝 福 以 法 蓮 支 派 在 未 來  

繁 榮 、昌 盛 （申 卅 三 1 7 ) 。

繼 承 摩 西 成 爲 以 色 列 人 領 袖 的 約 書  

亞 ，屬 以 法 蓮 支 派 。示 劍 和 示 羅 都 位 在 約  

瑟 子 孫 所 分 得 產 業 的 地 土 上 ，這 二 處 都 成  

爲 以 色 列 衆 民 聚 集 ，以 及 敬 拜 的 中 心 。先  

知 撒 母 耳 也 是 以 法 蓮 支 派 的 人 。自 從 攻 佔  

巴 勒 斯 坦 後 י 這 支 派 挾 其 威 信 而 自 傲 、善  

妒 （士 七 24 ; 八 1 ; 十 二 Iff· ) 。以 法 蓮  

對 第 一 位 王 掃 羅 赤 誠 י 擁 護 有 加 ，可 能 是  

因 爲 這 兩 個 支 派 的 祖 先 約 瑟 和 便 雅 憫 關 係  

相 近 的 緣 故 。但 他 們 對 王 權 轉 移 到 猶 大 支  

派 的 大 衛 ，卻 始 終 不 表 示 滿 意 （撒 下 二 8 

f· ) 0
他 們 視 押 沙 龍 的 叛 亂 爲 削 弱 猶 大 勢 力  

的 大 好 機 會 （撒 下 十 五 13 ) 。當 所 羅 門 大  

肆 抓 椬 י 並 羅 波 安 的 愚 行 之 後 י 以 色 列 人  

民 心 渙 散 ，繼 而 反 抗 大 衛 王 朝 ，給 予 以 法  

蓮 人 耶 羅 波 安 有 機 可 乘 י 以 色 列 一 而 分 成  

南 北 兩 國 。從 羅 波 安 時 代 直 到 撒 瑪 利 亞 被  

攻 陷 爲 止 （主 前 7 2 2 或 7 2 1 年 ） י 以 法 蓮  

得 到 北 國 的 領 導 榴 ，其 他 人 均 無 異 議 ，以  

致 以 色 列 和 以 法 連 常 交 互 代 表 北 國 。

約 瑟 的 子 孫 所 分 得 的 產 業 ，是 西 巴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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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坦 的 中 心 地 方 ，似 乎 以 法 蓮 和 瑪 傘 西 所 

擁 有 的 地 業 是 同 一 分 （ 逬 十 六 ； 十  

七 1 4 ) 。他 們 沒 有 趕 出 原 地 的 迦 南 人 ，但 

卻 使 道 些 人 成 爲 作 苦 工 的 僕 人 （逬 十  

六 10 ; 十 七 13 ) 。他 們 的 土 地 豐 饒 ，所 

可 惜 的 是 ，物 質 上 的י以 生 活 的 相 當 富 裕 

卻 未 帶 來 屬 靈 上 的 復 興 ，反 而 陷 溺י富 足 

在 衰 頹 與 道 德 敗 壞 之 中 （资 廿 八 丨 ， 4  ; 耶

。( 一  18 ; 何 九 13 ; 十  州־11

以 法 蓮 的 土 地 是 巴 勒 斯 坦 中 心 的 山 地 

區 。圍 繞 在 中 央 谷 地 的 疫 山 脈 、河 谷 和 山 

這 地 區 足 煅 肥 沃י脊 。在 所 有 的 土 地 中  

如 橄 欖 樹 、豆 子 、石י的 。有 許 多 殷 作 物 

則י榴 樹 …… 等 。在 未 被 以 色 列 人 佔 領 前 

楚 一 片 林 地 （密 十 七 1 8 ) 。王 國 時 期 仍 有

。( 野 猷 住 在 此 地 （王 下 二 24 
以 法 蓮 門 是 耶 路 撒 冷 城 牆 的 主 要 大 門

。( (尼 八 16 ; 十 二 39 
Tfw  L a n d  o f  ifw 3.י、參 考 害 目 ·· A h a ro n i 

·237—236 .Bible, W estm inster, 1967， p p 
Ewing， W ·， “ E phraim ,” in ISB E， I I， 

1952，p. 963· R oth , Cecil， “ E p h ra im /’ in 
־9. Encyclopedia Judaica^ V. 806־ I, p p 

.C . L . F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ת פ 152 א
奇 靖 、 神 !ת פ 152a מו

靖 、記 號 、前 兆

本 陽 性 名 詞 至 今 尙 未 確 知 其 字 源 。沒 

然 而י有 其 他 動 詞 或 名 詞 曾 用 相 同 的 字 根 

m S p a 的 意 義 卻 極 爲 明 確 。它 常 常 會 和 意 思 

、『象 徵 』 、 r 預 兆״ 記、־ 號 jז同 爲  

神 踉 J 的 ，0 / 平 行 出 現 （出־״奇 踉 』或־״ 
七 3 ; 申 四 34 ; 六 22 ; 七 19 ; 十 三 1 
f f . ; 廿 六 8 ; 廿 八 46 ; 廿 九 2 ; 卅 

; 四 11 ; 尼 九 10 ; 詩 一 三 五 9 : 费 八 18 
; 廿 3 ; 耶 卅 二 2 0 等 ） 。在 代 上 十 六 12 

詩 一 0 五 5 的 『判 語 』和 「作 爲 』也 

和 7n3pW平 行 出 現 。L X X 把 課 爲

非 凡 J 、 「神 踏 J。ז 
; 饥87^ 在 嵆 約 第 一 次 出 現 是 出 四 21 

七 3 ， 9 ; Η-一  9 〜 1 0 ，是 說 到 摩 西 擧 杖 變 

成 蛇 的 神 讀 （出 七 9 ) ，與 埃 及 十 災 齊 

本 字 大 部 分 是 說 到 神 在י名 。在 申 命 記 中 

和 以 奇 妙 作 爲#י曠 野 中 以 神 踉 懲 罰 百 姓 

顧 及 供 應 百 姓 一 切 涊 要 （如 水 泉 、嗎 哪、 

鵪 鶉 和 火 柱 ） 。這 些 取 踉 在 尼 九 10 ; 代 上

十 六 12 ; 詩 七 八 43 ; — 0 五 5 ， 27 ; — 
三 五 9 ; 耶 卅 二 2 0 的 經 文 中 ，也 曾 提 到 。

申 十 三 I f f .和 廿 八 4 6 是 本 字 的 另 一  

用 法 。申 十 三 I f f .以 爲 兆 顽 ，可 能  

是 由 未 被 肯 定 的 先 知 或 作 夢 的 人 所 顯 出 來  

的 י 這 種 δ״ / 「神 踉 j 或 奇 事 是 否 應  

驗 就 決 定 了 道 先 知 是 被 肯 定 或 被 定 罪 。申 

廿 八 4 6 ，以 色 列 要 成 爲 一 個 奇 踉 、記 號 ， 

即 是 讓 人 知 道 赀 逆 神 的 後 果 。詩 七 一  7 ;  
賽 八 18 ; 廿 3 ; 結 十 二 6 ， 11 ; 廿  

四 24 2 7 和י  亞 三 8 也 有 相 似 的 用 法 ，詩  

人 和 先 知 他 們 自 己 就 是 资 際 的 例 子 。

另 一 處 ，本 字 指 神 人 奉 耶 和 華 之 命 來  

向 耶 羅 波 安 發 預 言 ，將 應 驗 在 約 西 亞 身 上  

的 预 兆 （ 王 上 十 三 3 , 5 ) 。 代 下 卅  

二 2 4 ，3 1 ，希 西 家 病 得 要 死 ，耶 和 華 賜 他  

一 個 兆 頭 。結 廿 四 2 4 ，2 7 ， Γ以 西 結 必 這  

樣 爲 你 們 作 领 兆 』 。約 珥 窗 用 本 字 來 描 寫  

神 大 而 可 畏 的 日 子 未 到 以 前 ，『在 天 上 地  

下 י 我 要 顯 出 奇 事 （珥 二 3 0 〔Η 3 : 3 -  
4 〕 ） 。彼 得 在 徒 二 1 9 也 提 到 此 章 節 ，他  

用 了 二 個 希 臘 文 的 同 義 字 时 仙 2 和 说 - 
m eia  °

R . L . A .

9) ל  צי ל (asilא צי י א  Caasil) Μ, 153
* Τ  馨  馨 β

放 在 一 旁 、撤 退 、取 צל 153 א
&、^期 來 自 名 詞 的 勋 詞

母 系 名 詞  

广，—W 旁 邊 、靠 近 א ? 153a א

衍 生 詞

广，〜 奶 邊 、角 、首 長 ל צי  153b א
切 連 接 處 、關 節^》，) ל צי 153c א

旁 邊 、靠 近 

_介 系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1 9 次 。本 字 並 

無 特 別 或 顯 著 獨 特 的 用 法 ，它 的 意 思 僅 是 

表 示 距 離 的 遠 近 ··地 方 （基 比 亞 旁 ’ 士 十 

王 上 一  9 ; 靠 近 摩 利י九 14 ; 在 隱 羅 結 旁

30 ;雜 近 伯 利 ® ，耶 四-------申 Ηי橡 樹

; 16 一  17 ) ; 位 脰 （在 壇 的 旁 邊 ，利 一 

獅 子 站 在 屍 身 旁 邊 ，王 上 十 三 25 ; 靠 近 扶 

手 有 兩 個 獅 子 站 立 ，王 上 十 19 ; 靠 近 自 己 

的 房 子 ，尼 三 23 ) ; 或 某 人 附 近 （使 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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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 骨 靠 近 他 的 屍 骨 ，王 上 十 三 21 ; 他 便 來  

到 我 站 的 地 方 י 但 八 17 ; 我 就 停 留 在 波 斯  

諸 王 那 裏 י 但 十 13 ; 送 到 棕 樹 城 耶 利 哿 他  

們 弟 兄 那 澳 י 代 下 廿 八 15 ; 那 時 王 后 坐 在  

王 的 旁 邊 ，尼 二 6 ; 站 在 以 斯 拉 旁 邊 ，尼  

八 4  ) °
本 介 系 詞 也 有 多 次 是 隱 喩 用 法 ，在 箴  

言 锵 至 少 有 三 次 。箴 七 8 描 寫 一 個 無 知 的  

少 年 ，從 街 上 經 過 י 走 近 淫 婦 的 巷 口 ，直  

往 通 他 家 的 路 去 。七 1 2 的 比 喩 中 ，這 淫 婦  

實 際 上 是 在 路 上 等 待 ，在 各 巷 口 蹲 伏 。相  

對 地 ，智 慈 則 自 起 初 就 常 常 在 神 旁 邊 （箴  

八  3 0 )  °
撒 母 耳 的 時 代 ，非 利 士 人 奪 取 以 色 列  

的 約 櫃 י 且 抬 到 他 們 的 神 廟 ，放 在 大 袞 的  

旁 邊 （撒 上 五 2 ) 。當 然 結 局 是 大 袞 仆  

倒 · 以 及 一 連 串 的 災 難 。神 也 向 我 們 生 活  

中 任 何 想 歷 於 祂 旁 邊 的 假 神 提 出 挑 戰 。

V . P .  H .

154 !־־  辟 積 蓄 、储 藏 在 舊 約 中  

用 得 很 少 ，只 以 Q a l出 現 在 摩 三 10 
一 次 （不 過 K B 5 頁 8 0 加 上 王 下 廿  

1 7 ; 赛 卅 九 6 的 出 處 ） 。 一 次  

以 N ip h a l出 現 在 赛 廿 三 18 ; — 次 以  

H ip h il出 現 在 尼 十 三 13

衍 生 詞

154a ד 〈，13  # א ^ 以 珍 寶 、庫 房

根 據 頁 י 23 本 字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8 0 次 。大 部 分 在 代 上 （1 3 次 ）和 代 下 （八  

次 ） 。像 R S V 和 J B 處 理 有 關 卅 塊 銀 錢 的  

著 名 經 文 י 把 『丟 給 Γ 窯 戶 」 J ，改  

爲 『丟 給 Γ 國 庫 」 ’301 ·』 י 其 實 ^ 不 必 要  

的 （見 參 考 書 目 ，T o i r e y ) 。
在 聖 經 中 至 少 有 九 個 希 伯 來 文 的 字 ， 

意 思 都 是 资 物 י 本 字 也 是 其 中 之 一 。本 字  

字 義 可 作 王 的 家 中 或 聖 殿 裹 ，或 個 人 的 私  

有 財 產 所 擁 有 的 资 物 。第 二 個 意 思 較 爲 廣  

泛 ，指 神 是 一 切 资 藏 與 祝 福 的 源 頭 。特 別  

有 十 處 ，論 到 王 宮 的 寶 物 或 府 庫 （如 王 上  

十 四 2 6 ) ，有 九 次 是 指 神 聖 殿 中 的 赍 物 或  

府 庫 （王 上 七 51 ) 。

許 多 地 方 是 指 軍 車 上 的 意 思 。戦 敗 國  

理 當 獻 上 寶 物 給 得 勝 國 。亞 撒 （王 上 十 五  

18 ) 和 約 阿 施 （王 下 十 二 19 ) 都 曾 把 耶 和  

華 殿 和 王 宮 府 庳 裏 所 有 的 寶 物 ，給 亞 蘭 王

便 哈 達 和 哈 薛 。巴 比 倫 王 尼 布 甲 尼 撒 也 擄  

去 上 兩 處 的 寶 物 （王 下 廿 四 13 ) 。埃 及 法  

老 示 撒 可 能 更 早 就 來 奪 取 耶 和 華 殿 和 王 宮  

裏 的 货 物 （王 上 十 四 26 ) 。

至 於 個 人 方 面 י 箴 八 2 1 指 出 我 們 應 該  

快 樂 地 接 受 貨 財 י 且 需 善 加 利 用 י 而 非 濫  

用 。但 若 货 財 本 身 變 成 目 的 י 結 果 就 是 災  

禍 （蒇 十 2 ; 十 五 16 ; 廿 一  6 ， 20 ) 。

有 許 多 地 方 是 指 神 的 庫 房 （詩 卅  

三 — ד 7 三 五 7 ; 伯 卅 八 22 ) 。神 的 府 庫  

在 天 上 （申 廿 八 12 ) 。耶 五 十 י 25 則 指  

神 的 武 庳 。

參 考 咨 目 ：T orrey , C . C .， “The F oundry  
a t Jerusalem ，’’ JB L  55: 247 — 60. W olf，C· 
U·， “T reasure, T reasurer, T reasury ，” in 
ID B，IV，pp· 693 — 94.

V. P .  H .

野 אר,ו 155 山 羊 僅 見 於 申 十 四

5 ，列 在 潔 淨 的 動 物 衷

ל א %  見  159a

埋 ז^רב 156 伏 、伏 倒 等 候

衍 生 詞  

156a f e r d i ) 埋 伏

156b ךב א  ( ，d r W ) 埋 伏  

156c ה נ ר א  策 略 、巧 計

156d +ה ב ר א  窗 户 、水

m
156e ב ר א מ  埋 伏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4 0 次 י 大 部 分  

是 在 士 師 記 （1 4 次 ）和 約 褥 亞 記 （七  

次 ） 。在 這 2 1 次 裡 大 部 分 是 指 打 仗 時 的 一  

種 策 略 。

Y a d i n 曾 提 出 攻 克 防 禦 堅 固 城 市 的 五  

種 方 法 ：⑴ 從 堅 固 防 禦 的 上 空 ，予 以 武 力  

的 襲 擊 。⑵ 突 破 障 礙 。⑶ 從 防 禦 工 事 的 下  

方 （藉 著 隧 道 ）攻 破 。⑷ 包 圍 攻 擊 。（5)以 

計 謀 取 勝 。

在 舊 約 中 י 至 少 有 兩 次 的 破 城 是 用 第  

五 稲 方 法 י 且 都 用 励 詞 。一 次 是 攻 佔  

艾 城 （密 八 ） ，一 次 是 以 色 列 人 因 便 雅 憫  

支 派 寬 容 他 們 中 間 的 基 比 亞 人 汚 辱 利 未 人  

的 妾 ，由 這 可 恥 的 行 爲 而 暴 發 了 聖 戰 （士  

廿 ） 。以 上 二 次 的 戰 略 都 相 同 ：⑴ 在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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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方 預 設 伏 兵 。⑵ 城 市 前 的 士 兵 假 裝 戰  

敗 ，而 使 得 敵 人 輕 易 離 城 前 來 追 殺 。⑶ 伏  

兵 猛 攻 道 城 。⑷ 假 裝 戰 敗 的 前 面 士 兵 ，轉  

過 頭 來 擊 殺 敵 人 。

敬 虔 人 的 敵 人 似 用 的 伎 倆 י 就 是 埋 伏  

在 暗 地 י 趁 人 不 注 意 時 ，伺 機 攻 擊 （詩 十  

9 ; 五 九 3 ; 哀 四 19 : 拉 八 31 ) 。甚 至 哀  

三 1 0 也 用 本 字 來 描 述 神 對 待 犯 罪 的 百 姓  י
『他 向 我 如 熊 埋 伏 י 如 獅 子 在 隱 密 處 J 。 

本 動 詞 也 用 來 形 容 犯 罪 之 前 的 密 謀 （撒 上  

廿 二 ; י 13 8  彌 七  2 ; 箴  一  1 1 ， 18 ; 
七 12 ; 十 二 6 ; 廿 三 28 ) 。面 對 道 些 情  

形 י 應 保 持 久 的 儆 醒 。

窗 户 、水 門 、水閘

本 字 有 二 次 是 描 述 洪 水 來 臨 時 ，泛 濫  

地 面 的 兩 種 水 源 （創 七 11 ; 八 2 ) 。其 一  

爲 從 天 上 降 下 的 大 雨 ，另 一 爲 裂 開 的 『大  

淵 的 泉 源 』 ，則 指 地 下 水 。有 關 洪 水 的 經  

文 中 י 常 出 現 ־1 天 上 的 窗 戶 J 一 片 語 י 許  

多 的 現 代 聖 經 乃 譯 爲 『水 閘 j  ( N I V 作  

floodgates，「水 門 』 ） 。無 疑 的 ，聖 經 的  

作 者 用 天 上 的 窗 戶 』這 種 當 時 的 象 徵 筆  

法 ，是 爲 了 形 容 雨 跫 的 湍 急 、猛 烈 。

若 神 能 敞 開 天 上 的 窗 戶 י 降 下 豪 雨 來  

審 判 世 人 ，祂 也 會 敞 開 「天 上 的 窗 户 J 傾  

福 給 遵 行 祂 道 的 人 （瑪 三 10 ) 。又 如 王 下  

七 י 19 י 2 以 利 沙 預 言 將 有 豐 盈 的 糧 食 ， 

使 得 糧 價 大 幅 跌 落 ，但 攙 扶 王 的 侍 從 卻 不  

相 信 有 這 等 事 發 生 。所 以 天 上 的 窗 戶 可 以  

帶 來 神 的 審 判 ，也 可 以 傾 倒 神 的 祝 福 。

a״ r S M 的 二 種 獨 特 用 法 是 ：⑴ 窗 户 ， 

特 別 是 指 煙 氣 騰 於 「煙 囱 』之 意 （何 十 三  

3 ) 。⑵ 小 小 的 開 口 ，鴿 房 中 僅 容 鸽 子 進 出  

的 窗 戶 （赛 六 十 8 ) 。

關 於 傅 十 二 3 ，『從 窗 户 往 外 蒞 的 都  

昏 暗 』 ，可 能 不 是 以 詩 歌 指 年 老 昏 花 的 眼  

睛 ，而 如 D a h o o d 所 認 爲 的 י 是 葬 禮 的 儀  

式 ；或 如 S ay w er所 說 ，是 大 自 然 中 來 路  

不 明 的 災 難 。

參 考 害 目 ：D ahood , M ·， “ C anaanite- 
Phoenician Influences on  Q oheleth ，” Bib 
33: 213— 15. G aster，T·, “ C osm ogony ，” 
in ID B，I，pp. 702—9· ， “ Old Testa-
m ent N otes ，” VT 4: 79‘ Sawyer，J. F . A ·， 

“T he R uined H ouse in Ecclesiastes 12: A 
R econstruction  o f  the O riginal P arab le  ״,
JB L  94: 519—31· H arris, R. L·, “The

Bible and  Cosm ology,” JETS 5: 15-
Y adin, Y ., The A r ts  o f  W arfare in B iblical 
L ands, M cG raw -H ill, 1963, vol. I, pp.16 , 
100, 110— 11; vol· II pp. 262 —63·

V . P .  H .

ג 157 ר ^  編 織

衍 生 詞

I5 7 a רג  א  广伙印） 織 布 機 僅 見 於  

士 十 六 14 ; 伯 七 6
157b ד1  ^ ר א  ( ，α τ^ ά τη ά η ) 紫色

’ a r g d m d n  紫色

本 字 極 可 能 泛 指 所 有 紫 色 系 列 ，從 深  

紅 黑 色 到 紫 羅 蘭 色 。英 文 中 י 顔 色 普 遍 與  

情 緖 或 感 覺 有 關 。傅 統 上 一 般 認 爲 ，紫 色  

代 表 憤 怒 י 紅 色 是 害 羞 ，黃 色 是 膽 小 的 ， 

綠 色 象 徵 厭 惡 等 。舊 約 只 有 描 寫 神 的 憤 怒  

爲 「祂 的 离 子 轉 紅 』可 算 是 以 顏 色 表 情  

緖 。不 過 紫 色 似 乎 從 來 沒 有 這 樣 的 表 達 方  

式 °
正 如 衆 所 周 知 的 ，紫 色 的 衣 服 象 徵 衆  

神 、王 室 與 贵 族 。古 典 資 料 中 也 確 有 此 記  

錄 （H om er ， /" W  4 ，  ，Suetonius ·׳ 145 — 141
L ife  o f  the  Tw elve C aesars 6、2/1 提 及 聲 名  

狼 藉 的 尼 祿 王 ） 。士 八 י 26 基 甸 時 代 ，米  

甸 王 即 是 穿 紫 衣 服 。而 末 底 改 則 被 波 斯 王  

亞 哈 隨 啓 王 裝 飾 ，穿 上 紫 色 細 麻 布 的 外 袍  

( 斯 八 1 5 ) 。任 何 人 若 能 解 釋 寫 在 牆 上 的  

字 ，伯 沙 撒 王 應 允 他 必 穿 紫 袍 （但 五  י 7
1 6 ， 29 ) 。K J V 譯 本 字 爲 Γ 深 紅 色 J 。亞  

蘭 文 的 是 深 紅 紫 色 。在 僞 經 中  י
紫 色 的 衣 服 是 大 祭 司 和 王 子 所 穿 的 （馬 加  

比  S f 上 十  2 0 ，6 2 ， ־1 ; 64  58 ; 十

四 43 ; 馬 加 比 容 下 四 38 ) 。新 約 中 ，紫  

色 的 衣 服 常 與 帝 國 和 異 邦 羅 馬 相 連 。啓 十  

七 4  ; 十 八 1 6 的 羅 馬 （以 巴 比 倫 隱 喩  

之 ） ，是 由 一 穿 著 紫 色 和 朱 紅 色 衣 服 的 女  

人 來 代 表 。當 耶 穌 受 審 判 之 後 י 慘 遭 兵 丁  

荒 唐 的 戲 弄 ，要 祂 穿 上 紫 色 的 衣 服 （可 十  

五 17 ; 約 十 九 ( י 5 2 。耶 穌 平 常 的 穿 著  

必 與 他 人 無 異 ，以 至 敵 人 必 須 買 通 猶 大 而  

加 以 辨 認 —— 沒 有 紫 色 ，也 沒 有 炫 耀 。

在 舊 約 中 ，紫 色 也 常 保 留 起 來 専 作 崇  

拜 時 的 背 景 。會 痱 的 幔 子 是 紫 色 （出 廿 六  

1 ) ，幔 子 是 紫 色 （出 廿 六 31 ) ，大 祭 司  

所 穿 的 以 弗 得 也 是 紫 色 （出 廿 八 6 )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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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8  9) ה  י א a r a )  I

於 紫 顏 色 י 是 從 地 中 海 東 部 沿 岸 的 一 些 軟  

體 励 物 中 所 得 的 ，紫 色 顏 料 ，似 乎 是 這 些  

軟 體 励 物 胃 部 內 的 腺 體 分 泌 而 來 的 。 ״ 迦־  

南 j 的 葱 思 就 是 紫 色 大 地 』的 稱 謂 。而  

腓 尼 莛 乃 與 希 臘 文 紅 紫 色 』有  

關 。第 一 個 悔 改 相 信 耶 穌 的 歐 洲 人 י 是 位  

「资 紫 色 布 疋 J 的 婦 人 י 名 叫 呂 底 亞 （徒  

十 六 1 4 ) 。古 時 候 王 室 紫 色 的 製 作 י 在  

“The M agic Lure o f  Sea Shells” （ r 海  

貝 的 神 奇 誘 餌 J ) 一 文 中 有 詳 細 記 載 （P. 
A. Zahl and V. R. Boswell, N ationa l

135: 401 ) 。

字 根 w g m «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明 確  

有 r 給 在 高 位 者 的 禮 物 J 之 意 י 但 它 是 否  

也 可 能 有 ״ 紫־ 色 』的 葸 思 則 仍 未 有 定 論  

(R a b in  ) 0
參 考 軎 目 ：Jensen，L. B·， “ Royal Purple 
o f  T yre ，” JN E S 22: 1 0 4 -  118· Landsber■ 
ger, B·， “ U eber F arben  Im  Sum erisch- 
A kkadischen ，” JC S 21: 158一 R ״62 ab in， 

Chaim , “ H ittite  W ords in H ebrew ，’’ 
O rient alia .־־־ 32:11618 

V. P .  H■

ה 158 ר א  I 摘取

衍 生 詞  

158a 9) aארי־!־  r i ) ה  רי י א
〈’arygA) 獅 子  

158b ארלה 馬糟

’0 r i ， 獅 子

這 是 舊 約 中 七 個 意 爲 獅 子 的 字 中 的 兩  

個 字 ，二 者 並 無 明 顯 的 差 別 。王 上 十 1 9 提  

到 所 羅 門 的 资 座 扶 手 有 兩 個 裝 飾 用 的 獅 子  

( ) 站 立 。接 下 來 的 2 0 節 提 到 有  

十 二 個 獅 子 站 立 ，則 是 用 ’arygA。

耶 和 華 被 比 喩 是 獅 子 （赛 卅 八  י ( 13
折 斷 希 西 家 的 骨 頭 。耶 利 米 哀 歌 也 有 相 似  

的 用 法 （哀 三 10 ) 。不 過 『獅 子 』也 可 能  

變 成 指 追 趕 獅 子 的 人 ，即 追 趕 如 獅 子 般 臨  

近 以 色 列 人 的 敵 人 們 （耶 四 九 1 9 ; 五  

十 44 ) 。本 字 很 自 然 的 在 比 喩 筆 法 上 ，用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驕 傲 、強 壯 、贪 婪 ： 

耶 四 7 ; 五 6 ( 尼 布 甲 尼 撒 ？ ） ； 珥  

— 6 ; 鴻 二  11〜 1 3〔 H 1 2 — 1 4〕 。但 是 神  

也 曾 差 派 獅 子 咬 死 獅 子 （那 不 敬 畏 祂 的  

人 ） （王 下 十 七 2 5〜 2 6 ) 。詩 篇 中 悲 働 的

詩 人 常 形 容 他 的 敵 人 是 獅 子 ：詩 七 2 
〔H 3 〕 ；十  9 ; 十 七  12 ; 廿 二  1 3 ， 21 
〔 Η  1 4 ，2 2 〕 °

新 約 形 容 撒 但 是 『吼 叫 的 獅 子 』 （彼  

前 五 8 ) ，但 猶 大 支 派 中 的 獅 子 ，必 踐 踏  

撒 但 （啓 五 5 ) 。道 衷 所 描 寫 的 並 非 是 獅  

子 的 猙 獰 י 而是 :象 徵 王 權 。

參 考 害 目 ·· T D O T，I，ρρ· 374—87· T H A T , 
I，pp, 225一 28· G ltick，J· J . ， u 90ri and  Ιανι 
( la b i9) : an  Etym ological S tudy,״ ZA W  
־23235 :81 ־ . Porter, J. R ., “ S am son ’s 
R iddle: Judges XIV  14， 18，，， JTS 13: 
106—109· UllendoriT, E., 44C ontribu tion  
o f  South  Semitics to  H ebrew ，” VT 6: 
1 9 2 -9 3 .

V. P .  H .

ה 159 ר א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59a אל רי א  亞 利 伊 勒 ；

9) ל  אי ל א a r V e l )

本 二 字 可 一 起 討 論 。後 者 出 現 在 結 四  

三 15〜 1 6 י 是 指 祭 壞 上 的 供 台 י 座 於 壇 的  

底 部 之 上 ，四 拐 角 上 都 有 角 ，也 可 能 是 壇  

的 三 層 最 上 面 的 兩 個 部 分 。以 西 結 書 裏 所  

記 賊 的 字 ，曾 和 米 沙 （M e s h a ) 碑 文 的  

V /״ 作 過 比 較 ，其 中 米 沙 是 摩 押 的  

王 ，宣 稱 在 國 家 的 守 護 神 基 抹 面 前 拖 曳 。 

它 是 指 拖 一 個 祭 埴 ，或 者 V 7 是 一 個 人 的  

名 字 ，意 思 是 「我 的 光 是 神 J ，或 者 其  

他 ？很 難 有 所 定 論 。參 撒 下 廿 三 2 0 和 代 上  

~ \ 2 2 °
在 以 西 結 的 經 文 中 י 本 二 字 皆 曾 出  

現 ，，δη·，2 ί是 未 修 正 的 寫 法 （ K ethib  י ( 
而 Μ γ Γ Η 是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 Qere ) 。

亞 利 伊 勒 出 現 在 先 知 褂 的 預 言 中 （赛  

廿 九 1 ，2 ， 7 ) ，乃 是 耶 路 撒 冷 的 別 名 。 

神 必 帶 給 亞 利 伊 勒 —— 耶 路 撒 冷 災 害 ，並  

且 使 這 城 像 爐 床 〇

亞 利 伊 勒 在 以 赛 亞 扭 中 的 用 法 ，至 少  

有 三 種 字 源 。 一 是 由 希 伯 來 文 字  

，加 ？和 ，έ / 組 成 的 『神 的 獅 子 J 。第 二 是  

和 励 詞 相 連 י 但 希 伯 來 文 沒 有 這 種 用 法 ’ 
，5 rS r 燃 燒 J ，帶 著 “ /” 字 尾 。第 三 種 是  

和 亞 喀 得 文 有 關 י 是 地 獄 和 世 界 之  

山 的 名 字 。縱 使 逭 些 字 源 在 以 赛 亞 的 信 息  

中 並 不 很 淸 楚 ，但 葱 思 卻 十 分 明 白 。以 色  

列 在 神 的 審 判 下 ，將 成 爲 亞 利 伊 勒 ，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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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1  9) ח  ר א a r a h )

個 祭 塘 的 供 台 一 י 場 大 屠 殺 י 其 上 燃 燒 的  

並 非 励 物 י 而 是 以 色 列 本 身 。但 神 後 來 的  

介 入 י 必 防 止 完 全 的 毀 滅 臨 到 以 色 列 （赛  

廿 九 7 ) 。

參 考 書 目 ：關 於 米 沙 碑 文 中 的 片 語 V  /״
dwdh  : A ndersen, F . I·， “ M oabite  Syn- 
tax ，’’ O r 35: 90. L ipinski，E ·， “ Etym o- 
logical and Exegetical N otes on the 
Me§aV* O r 40: 3 3 2 -3 4 .

關 於  Ariel: A lbrigh t，W. F■， “The 
Babylonian Tem ple Tow er and the A ltar 
o f  B urnt O ffering； JB ״ L  39: 137 — 42■ 
M ay，H. G .， “ E phod and A riel，” A JSL  
56: 4 4 6 9 “ ,.Feigin, S .־־  The M eaning o f 
A rie l/’ JB L M .־־־37 131 :39  ay, H. G ., 

“ E phods” and “A riel，” A JSL  56· 44 — 
69.

V. P .  H .

9) ארוז  a rfiz j M 160e 
9) רון  א a ro n ) ^  166a

רז 160 א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0a 1ארד 香 柏 木

160b ה ארז  香 柏 木 僅 見

於 番 二 14 
160c ארוז  平 穩 、 强 壯

僅 見 於 結 廿 七 24

’e r e z 香 柏 木

是 一 種 松 樹 類 的 樹 木 ，在 髙 且 乾 的 區  

域 生 長 得 最 好 ，他 勒 目 （ΛοΜ / / 仍 /7似 /7 23 
7̂ ) 說 י 巴 勒 斯 坦 的 居 民 ，稱 呼 十 種 不 同 的  

樹 木 爲 香 柏 木 。 //仏 《/ ，『利 巴 嫩 的  

香 柏 木 J ，是 聖 經 中 出 現 的 最 常 指  

的 樹 木 。

不 僅 以 色 列 人 善 用 此 種 木 材 ，回 溯 主  

前 二 千 年 י 吾 珥 （Ur-nammix ) 古 王 朝 一 些  

國 王 特 地 從 米 所 波 大 米 前 來 利 巴 嫩 ，安 排  

此 地 的 香 柏 樹 能 出 口 運 到 他 們 的 家 鄕 。在  

傘 藍 辛 （N aram -sin  ) 文 獻 中 ，利 巴 嫩 被 稱  

作 是 『香 柏 木 山 j  ( A N E T ，頁 268 ) 。 

在 埃 及 的 文 獻 中 ，一 個 在 卡 納 克 安 曼  

( K a r n a k 的 A m o n ) 聖 殿 中 的 祭 司 ，名 

叫 溫 亞 孟 （W enam on ) ，爲 了 慶 祝 亞 孟 銳  

( A m on-R e ) 神 的 節 日 י 特 別 來 到 比 布 羅  

斯 （B y b l o s ) ，購 買 利 巴 嫩 的 香 柏 木 建 造  

慶 典 用 的 船 ，這 件 顼 發 生 在 晚 期 王 國 י 靠

近 二 十 朝 代 時 候 。主 前 二 千 年 左 右 ，迦 南  

的 一 首 詩 衷 י 提 到 建 築 巴 力 神 廟 時 י 工 人  

也 來 到 利־״ 巴 嫩 和 香 柏 木 林 ，到 Shiricm ， 

選 揮 上 好 的 香 柏 木 j  ( /你洲 

m h m d  arz/ι ) ( U T  16: Text 51 : VI : 
2 0 - 2 1 )  °

香 柏 木 的 一 般 髙 度 是 8 5 呎 左 右 ，但 有  

一 些 曾 超 過 一 百 呎 。樹 幹 的 圆 周 面 大 約 有  

4 0 呎 。枝 子 延 伸 的 長 度 與 髙 度 相 等 的 香 柏  

樹 並 不 少 見 ，其 根 部 也 常 深 入 磐 石 並 延 伸  

密 佈 י 構 成 了 穩 固 的 根 基 。

在 聖 經 中 ，利 巴 嫩 的 香 柏 木 主 要 的 用  

途 是 建 築 。有 些 香 柏 木 琪 有 一 種 油 י 可 以  

防 止 蟲 類 嚙 蝕 和 乾 枯 性 腐 敗 。香 柏 木 用 於  

聖 殿 之 內 （王 上 六 ( י 18 15 ，也 用 於 聖 殿  

之 外 （王 上 七 12 ) ，亦 用 於 香 壇 （王 上 六  

20 ) 。第 二 聖 殿 也 用 類 似 的 木 材 （拉  

三 7 ; 歌 一  1 7〔 ？ 〕 ） 。除 了 建 築 之 外 ， 

香 柏 木 也 可 用 來 作 船 桅 杆 （結 廿 七 5 ) ， 

或 在 宗 敎 儀 式 中 派 上 用 場 （利 十 四 4 ,  
4 9 ，5 1 〜 5 2  ; 民 十 九 6 ) °

由 於 香 柏 木 長 得 高 大 י 根 部 堅 固 ，所  

以 也 被 用 來 形 容 一 個 人 或 國 家 的 道 德 特  

性 ，消 極 或 積 極 方 面 都 適 合 。巴 蘭 描 繪 以  

色 列 『如 水 邊 的 香 柏 木 J ( 民 廿 四 6 ) ， 

是 平 穩 和 繁 茂 的 。反 面 的 喩 意 則 出 現 在 耶  

廿 二 2 3 ，論 到 約 雅 敬 雖 是 『住 利 巴 嫩 在 香  

柏 樹 上 搭 窩 的 』 י 自 以 爲 穩 妥 ，但 卻 終 遭  

審 判 י 有 痛 苦 臨 到 他 。以 色 列 蒙 神 的 栽 培  

而 增 長 好 י 像 佳 美 的 香 柏 木 』 י 其 枝 子  

向 外 延 伸 （詩 八 十 1 0〔 Η  1 1〕 ） ；其 他 髙  

大 的 香 柏 樹 的 發 旺 י 卻 出 於 它 們 的 強 藜 ， 

而 非 耶 和 華 的 恩 典 （赛 二 13 ; 結 卅 一  3 ; 
亞 一-־1  1一  2 ) 。這 些 香 柏 樹 雖 然 髙 大 強  

壯 ，卻 必 被 神 的 能 力 所 擊 倒 （耶 廿 二 7 ; 
詩 廿 九 5 ) °
參 考 害 目 ：H au p t，Paul， uHeb. 9a rzy 
C edar, Ass. iresu. Balsam ic Juice,״ JAOS 
45: 322—23· Shew ell-Cooper，J, E·， “ Ced- 
a r ，，， in ZPEB.

V. P .  H .

漫 ז^רח 161 遊 、旅 行 、随 行

衍 生 詞

161a 1? רז א  道 路

161b 叩 ：}# 餐 、 定 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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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网 旅 隊" 161 רחה אc

本 励 詞 共 出 現 過 五 次 。約י在 舊 約 中 

伯 被 责 爾 與 作 孽 的 結 伴 （伯 卅 四 8 ) 。大 

部 分 本 字 的 意 思 是 旅 行 者 ，指 正 在 行 進 中 

的 人 （士 十 九 1 7 ; 撒 下 十 二 4 ; 耶 十 

四 8 ， 有 時 也 適 用 於 神 · · 耶 九 2
°）〔H 1〕

道 路

^然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5 8 次 ，但 有 

4 5 次 是 出 現 在 三 卷 經 文 中 ， 即 箴 

言 1 9 次 ，詩 痳 1 5 次 ，約 伯 記 1 1 次 。大 

部 分 ，δ ι γ ^ 都 是 比 喩 用 法 ，描 寫 生 與 死 的 

道 路 ，它 &^平 行 字 有 ☆ rW :，意 思 是 生 活 方 

式 、方 向 。詩 廿 七 1 1 ， r 耶 和 華 阿 ，求 你

引 導 我 走............將 你 的 道 （ ) 指 敎 我

平 י 坦 （？ ）的 道 路 （，dra$  ) J 。箴 四 14 
Γ 不 可 行 惡 人 的 路 （ ’άταΑ ) ，不 要 走 壞 人 

的 道 （ J 。 參 詩 一 三 九 3 : 箴 

。二 8 ; 十 二 28 ; 伯 六 18 ; 赛 卅 1 1 
道 路 的 不 同 帶 出 的 對 比 是 罪 惡 / 死 亡 

與 順 服 / 生 命 的 差 別 。人 可 以 按 自 己 的 選 

擇 作 決 定 ，但 其 後 果 卻 不 是 他 自 己 可 以 決 

定 的 。 生 命 的 道 路 （ 詩 十 六 1 1 ; 箴 

二 19 ; 五 6 ; 十 17 ; 十 五 24 ) 和 誠 贲 人 

的 道 路 （詩 廿 七 Π ) 、正 直 的 路 （箴 

; 二 13 ) 、公 平 的 路 （箴 二 8 ; 十 七 23 
赛 廿 六 8 ; 四 十 1 4 ) 、公 義 的 道 （箴 

八 20 ) 相 同 ；相 反 地 ，一 個 人 要 拒 斥 邪 路 

(詩 —— 九 101 ) ，因 爲 那 是 假 道 （詩 一

。( 1 0 4 ， 128 一 九 

走 眞 理 與 生 命 的 路 就 是 走 神 自 己 的 路

------；〔1 9 (詩 廿 五 4 ， 10 ; 四 四 1 8〔 Η
九 1 1 5 ; 此 時 本 字 和 神 的 律 法 就 成 了 同 義

。(詞 ，赛 二 3 
人 所 選 擇 的 道 路 ，決 定 了 他 的 命 運。 

伯 十 六 2 2 ，有 一 條 道 路 是 沒 有 轉 回 的 。比 

勒 達 提 到 忘 記 神 的 人 之 命 運 與 道 路 （伯 八 

13 )。有 趣 的 是 L X X 將 本 字 譯 爲 W 
Γ 結 局 J 。箴 一  1 9 ， Γ凡 貪 戀 財 利 

的 ，所 行 之 路 （结 局 ） ，都 是 如 此 J 。罪 

這 結 局 原 就י惡 的 行 爲 導 致 了 悲 慘 的 結 局 

不 算 是 外 加 的 憋 罰，י是 惡 行 的 必 然 結 果 

因 此 聖 經 能 說 ，犯 罪 之 人 的 道 路 （办 / Ά )
是 艱 難 的。

太 七 13〜 1 4 ，主 耶 穌 曾 以 兩 條 道 路 來 

、路 是 大 的 J־״警 戒 人 ，登 山 寶 訓 中 說 到

『路 是 小 的 』 ，祂 乃 是 重 申 此 種 道 路 的 觀  

念 （ ’d raA 和 rfereA: ) י 正 如 智 窓 文 學 所 強  

調 的 。我 ^ 的 主 說 祂 自 己 是 道 路 、眞 理 、 

生 命 י 意 思 是 指 耶 穌 乃 是 通 往 有 關 生 命 之  

餌 理 的 道 路 י 祂 並 不 是 答 案 本 身 י 還 有 更  

深 的 含 義 在 衷 面 ，祂 是 通 往 答 案 的 道 路 。 

只 有 當 人 跨 出 步 伐 ，開 始 在 此 道 路 上 時 ， 

他 才 能 發 現 耶 穌 是 生 命 的 眞 理 。智 慈 文 學  

也 常 對 人 提 出 挑 戰 י 要 人 行 走 正 道 י 即 生  

命 之 道 上 י 唯 此 才 能 引 至 生 命 。

V . P .  H .

רי א  C ^ r i ) י ארלה   C a ryeh )
見  158a, b
ל א לי א  見  159a

י ה；א  〈，iirya) 見  158b

ד 162 ר $ 是 長 的

衍生詞

162a רזיו־ א  長 度

162b 1י רז א  广 办 爸 幻 長 的  

162c ·אריזין ( ，άτδίο) 長的

162d ה ^ רו א  醫 治

本 動 詞 僅 有 三 次 是 以 Q a l出 現 ：創 廿  

六 8 : 結 十 二 22 ··卅 一  5 。其 餘 的 3 1 次  

都 是 以 H ip h i l出 現 ，意 思 是 使 加 長 、延  

長 ；大 部 分 出 現 在 申 命 記 ，共 有 1 1次 ，而  

且 都 以 這 樣 的 形 式 ， 『使 你 的 日 子 ，在 地  

上 得 以 長 久 』 。

不 可 否 認 地 ，神 對 离 物 都 要 賜 福 。延  

長 的 生 命 ，也 是 諸 多 福 氣 中 的 一 種 。早 夭  

在 聖 經 中 是 例 外 。，a m f t在 第 五 條 誡 命 中 首  

次 出 現 ， Γ 孝 敬 （尊 敬 ）父 母 （顧 念 年 長  

者 ） ，使 你 的 日 子 ，在 耶 和 華 你 神 所 賜 你  

的 地 上 得 以 長 久 』 （出 廿 12 ) 。

另 外 在 申 命 記 屢 次 出 現 的 片 語 乃 是 ：

Γ 並 使 你 的 日 子 י 得 以 長 久 』 （申 四 2 6 ， 

40 ; 五  3 3 〔 Η  3 0 〕 ；六  2 ; 9 —- ־1  ··十 七  

20 ; 廿 二 7 ; 廿 五 15 ; 卅 卅 ·־ 18  

二 47  ) 。每 次 的 應 許 都 與 道 德 上 的 要 求 有  

關 ，以 色 列 人 遵 守 神 的 律 法 ，才 是 永 在 迦  

南 地 的 保 證 （申 四 4 0 ) 。

但 是 長 薄 本 身 י 並 不 是 神 聖 的 。洪 水  

之 前 （創 五 章 ）的 人 ，他 們 生 命 在 頭 一 百  

年 已 經 敗 壞 了 י  接 下 來 的 第 二 第 三 百 年 也  

是 每 況 愈 下 ，直 到 第 八 第 九 百 年 י 他 們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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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 無 轉 寶 之 餘 י 以 致 神 不 得 不 以 洪 水 潔 淨  

全 地 。長 壽 並 不 帶 來 悔 改 י 反 而 使 心 靈 更  

爲 剛 硬 。

族 長 的 死 訊 י 也 顯 示 出 相 同 的 意 義 ， 

亞 伯 拉 罕 一 生 的 年 日 是 1 7 5歲 י 聖 經 記 載  

著 ： ״ 亞־ 伯 拉 罕 掰 高 年 邁 ，氣 絕 而 死 j 
( 創 廿 五 7 〜 8  ) 。以 撒 的 死 也 是 同 樣 的 記  

載 （1 8 0歲 ，創 卅 五 2 8 〜 2 9  ) ，但 相 反  

地 י 雅 各 說 他 自 己 的 一 生 是 又 少 又 苦 （ 130 
歲 י 創 四 七 8 〜 9  ) 。聖 經 對 生 命 是 否 有 惯  

値 ，比 年 歲 的 長 久 更 爲 重 視 י 生 命 不 在 乎  

長 短 י 乃 在 乎 是 否 過 得 有 意 義 。

’d r d fc長 度

本 字 常 用 來 衡 量 一 些 大 的 物 件 之 長  

度 י 如 方 舟 （創 六 15 ) 、會 蘇 或 其 某 些 部  

分 י 或 者 是 一 座 城 市 。撒 迦 利 亞 在 異 象  

中 י 看 見 一 個 人 要 去 衡 跫 耶 路 撒 冷 的 長 度  

和 寬 度 י 準 備 重 新 修 造 聖 城 （亞 二 2 
〔H 6 〕 ） 。但 天 使 叫 這 人 回 來 ，因 爲 神 必  

使 這 城 比 他 所 衡 跫 的 藍 圖 更 大 י 好 像 無 城  

牆 的 鄕 村 。本 名 詞 亦 常 和 『 日 子 』一 起 ， 

表 示 時 間 的 延 長 （詩 廿 一  4 〔 Η  5 〕 ；九 一  

1 6 : 箴 三 2 ,  1 6 : 申 卅 2 0 ) 。 根 據 D a- 
h o o d 的 看 法 ， ״ ־ 日 子 長 久 j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可 能 是 指 永 生 （詩 廿 三 6 ; 九 一  16 ; 
赛 五 三 y י 10  d ’a rik  ) °

’d r i k 長的

本 字 僅 以 附 屬 形 YreA:出 現 ，而 無 獨  

立 字 形 ，共 用 了  1 5 次 ，有 1 0 次 和 神 有  

關 ，四 次 用 在 人 的 身 上 （箴 十 四 29 : 十 五  

18 ; 十 六 32 ; 傅 七 8 ) 。有 一 次 則 是 指 鳥  

類 翅 膀 的 長 度 （結 十 七 3 ) 。

無 論 是 適 用 於 神 或 人 ，大 部 分 都  

與 相 連 י 譯 作 Γ 長 久 忍 耐 ，不  

輕 易 （慢 慢 ）生 氣 / 發 怒 j 。由 字 面 上 來  

說 ，聖 經 說 到 神 不 輕 易 發 怒 』時 （出 卅  

四 6 ; 民 十 四 18 ; 詩 八 六 1 5 等 ） ，是 說  

『神 有 長 的 鼻 子 j ，而 當 祂 生 氣 時 י 粦 子  

則 變 得 又 紅 又 發 火 。可 能 有 人 會 問 ，這 個  

成 語 在 現 代 語 中 是 否 已 脫 離 了 原 來 字 根 的  

意 義 ，而 不 單 單 只 是 『不 輕 易 生 氣 或 發 脾  

氣 J 的 意 思 而 已 。當 神 忍 耐 時 ，祂 的 鼻 子  

變 得 很 長 י 事 實 上 長 到 一 個 地 步 以 致 於 怒  

氣 到 末 後 才 會 完 全 發 作 出 來 。

長 的 、很 久

本 字 僅 出 現 過 三 次 。掃 羅 家 和 大 衛 家  

爭 戰 許 久 （撒 下 三 1 ; 比 較 耶 廿 九 28 ··伯  

十 一 9 )  〇

V. P .  H .

163 0 ם  mאל m ) 亞 蘭 、敘 利 亞 大 部 分  

的 英 譯 本 聖 經 譯 作 ־》 敍 利 亞 』 ，例 如  

K JV

亞 蘭 人 的 起 源 至 今 仍 是 一 個 謎 。不 過  

能 肯 定 的 是 ，他 們 是 屬 西 閃 的 族 群 ，以 亞  

蘭 文 爲 語 言 ，大 槪 在 主 前 二 千 年 的 最 後 四  

分 之 一 世 紀 入 侵 豐 腴 的 新 月 形 地 帶 。他 們  

的 起 源 地 可 能 是 在 敍 利 亞 —— 阿 拉 伯 沙 漠  

一 帶 。直 到 晚 期 ，差 不 多 主 前 十 世 紀 末 左  

右 י 亞 蘭 人 在 國 勢 上 才 達 到 高 峰 ，佔 領 上  

( 西 北 部 的 ）米 所 波 大 米 。在 敍 利 亞 ，亞  

蘭 人 的 鼎 盛 期 י 是 在 主 前 九 世 紀 י 和 分 裂  

的 王 國 早 期 的 發 展 同 時 ，且 相 互 影 響 。

從 聖 經 和 地 理 上 看 ，亞 蘭 在 族 長 時 期  

位 於 上 米 所 波 大 米 。亞 伯 拉 罕 是 拿 鶴 的 兄  

弟 י 而 拿 鶴 是 亞 蘭 的 祖 父 （創 廿 二 2 0〜 

21 ) 。以 撒 （創 廿 五 20 ) 和 雅 各 （創 廿 八  

5 ) 都 曾 娶 亞 蘭 女 子 爲 妻 。雅 各 形 容 自 己 是  

「流 浪 的 亞 蘭 人 j  ( 申 廿 六 5 ) 。最 後 ， 

我 們 也 可 從 阿 摩 司 的 經 文 中 得 到 不 尋 常 的  

资 料 ，耶 和 華 說 י 「我 豈 不 是 領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地 （南 方 ） י 領 非 利 士 人 出 迦 斐 託  

( 西 方 ） ，領 亞 蘭 人 出 吉 珥 （東 北 י 以  

攔 ？ ）麼 』 （摩 九 7 ) 。從 這 經 文 中 י 可  

再 次 肯 定 是 神 在 牮 管 全 世 界 列 國 遷 移 的 命  

運〇

族 長 三 個 世 代 之 後 · 聖 經 中 對 亞 蘭 沒  

有 記 載 י 直 到 掃 羅 時 代 ，其 間 隔 粗 略 計 算  

大 槪 是 五 百 年 左 右 。掃 羅 時 代 ，以 色 列 人  

首 次 與 亞 蘭 人 成 仇 י 差 不 多 是 主 前 -i־一 世  

紀 末 （撒 上 十 四 47 ; 瑣 巴 王 ） ，戰 役 曾 蔓  

延 到 敍 利 亞 （大 馬 士 革 ） 。這 次 的 戰 爭 成  

爲 曰 後 二 民 族 間 爭 戰 不 斷 的 前 兆 ，雖 然 大  

衛 時 代 ，曾 攻 克 亞 蘭 י 且 使 亞 蘭 人 臣 服  

( 撒 下 八 3 ; 十 6〜 1 9 ) 。一 個 世 代 之  

後 ，在 所 羅 門 國 勢 傾 圮 時 י 利 遜 也 作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י 重 新 收 回 王 權 （王 上 一- ־1  2 3〜 

25 ) 。 『神 又 使 利 遜 興 起 ，作 所 羅 門 的 敵  

人 （撒 但 ） 』 （王 上 ( 一 23-[־ 。

猶 大 王 國 的 第 三 位 國 王 亞 撒 י 爲 了 要  

抵 抗 以 色 列 王 巴 沙 ，曾 首 度 求 助 於 亞 蘭 人  

( 王 上 十 五 16〜 3 2 ) 。亞 撒 瑭 起 來 好 像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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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不 知 道 道 是 不 正 常 的 作 法 ：兩 個 爭 戰 不  

休 的 神 之 百 姓 ，尋 求 不 信 神 的 外 力 協 助 ， 

來 互 求 消 長 ，這 政 策 給 先 知 們 不 小 的 千

擾 ο ·

亞 蘭 人 和 北 國 以 色 列 持 久 的 衝 突 · 是  

始 於 亞 哈 王 的 時 候 （主 前 י 853—874 王 上  

廿 ；廿 二 ） 。亞 哈 王 在 位 末 期 ，欲 與 亞 蘭  

王 爭 戰 時 י 卻 詢 問 巴 力 的 四 百 名 先 知 ，惟  

第 四 百 零 一 位 先 知 ，即 耶 和 華 的 先 知 米 該  

雅 獨 排 衆 議 ，預 言 亞 哈 必 戰 敗 י 亞 哈 王 不  

予 {12信 ，嗤 之 以 势 。兩 國 之 間 爭 戰 不 休 ， 

除 了 偶 而 兩 方 均 受 亞 述 來 的 威 脅 ’暫 時 休  

止 外 י 逍 樣 敵 對 的 局 勢 維 持 一 百 多 年 ’直  

到 耶 羅 波 安 二 世 （主 前 783 — 7 4 3 ，王 下 十  

四 ° ( י 28 25 
寫 作 的 先 知 們 恰 就 在 道 一 百 年 中 興  

起 ，贸 非 巧 合 。這 戰 爭 至 少 使 以 色 列 的 民  

生 陷 入 更 貧 富 不 均 的 地 步 ’導 致 社 會 的 腐  

化 。這 正 是 早 期 先 知 所 全 力 反 對 的 。戰 爭  

非 但 不 能 解 決 問 題 ，反 而 製 造 更 多 的 麻  

煩 。

參 考 軎 目 ：D uP ont-S om m er，A·， “ Sur les 
D ebuts de lT Iisto ire A ram eenne ，” Supp 
VT 1: 40 —49· G ibson，J. C· L .， “ Light 
from  M ari on  the Patriarchs/*  JSS 7: 4 4 -  ־
62· ， “ O bservations on Some Im por-
tan t Ethnic Term s in the P en ta teuch ，” 
JN E S 20: 217 — 38· K itchen, K . A ., in 
N BD , pp 5 5 5 9 M .־־־  alam at, A ., in Peoples  
o f  O ld  T estam en t T im esר ed K. A. K itchen 
O xford, C larendon, 1973, pp. 1 3 4 5 5  .־־ 
M azar, Benjam in ， “The A ram ean  Em pire 
and its R elations w ith Israel、” BA 25: 
98—120. T ad m o r， H ·， “The Southern  
Border o f  A ram ,” Israel E xp lora tion  
Journa l 12: 1 1 4 2 2 U .־־־ nger, M . F ., Israel 
and  the A ram eans o f  D am ascusי Jam es 
C lark，1957.

V. P .  H .

ם 164 אר  ( ’r m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4a 1ך מו ר א  ( ’a rm d w ·)宮 殿 、城

堡 ·

本 名 詞 在 K J V 總 是 譯 成 palace י 
Γ 皇 宮 』 ，除 了 在 箴 十 八 1 9 作 castle ’
『城 堡 』 。這 琪 所 描 寫 的 是 一 防 禦 工 事 穩  

固 的 地 方 ，經 常 是 皇 室 的 一 部 分 。 Speiser

曾 把 希 伯 來 文 ，似-饥3 /1和 亞 述 文 /^爪《意  

爲 『居 住 、尋 找 居 處 נ  一 字 相 連 。

a״ r m 3 n 的 3 2 次 用 法 中 ，有 2 2 次 是  

在 先 知 咨 斑 ，其 中 的 1 1次 則 在 阿 摩 司 密 中  

( 摩 一  4 ，7 ，1 0 ，1 2 ，1 4 等 ） 。每 處 的 經  

文 ，都 是 神 在 審 判 中 定 意 要 焚 燒 個 人 或 國  

家 的 宮 殿 。如 亞 蘭 的 便 哈 達 宮 殿 （摩  

一  4 ) ; 非 利 士 城 迦 薩 （一  7 ) ; 腓 尼 基  

城 推 羅 （一  10 ) ; 以 朿 （一 12 ) · ·亞 捫  

( 一  14 ) 。在 這 些 經 文 中 ，很 難 不 想 到 聖  

戰 的 墩 象 。由 於 驕 傲 ，逭 些 國 家 最 雄 偉 的  

建 築 必 被 神 毀 滅 一 個 乃 至 多 個 。

神 的 百 姓 י 對 這 樣 的 審 判 ，也 不 能 倖  

免 。摩 二 י 5 『我 卻 要 降 火 在 猶 大 ，燒 滅  

耶 路 撒 冷 的 宮 殿 』 （參 何 八 14 ) 。以 色 列  

也 要 迥 受 敵 人 攻 擊 、搶 掠 的 命 運 （摩  

三 11 ) 。耶 和 華 甚 至 厭 惡 以 色 列 人 的 宮 殿  

( 摩 六 8 ) ，因 爲 其 中 充 滿 了 強 藥 、欺 壓  

( 摩 三 10 : 參 哀 二 5 ， 7 ; 耶 十 七 27 ) 。 

神 的 家 並 不 能 免 於 神 的 審 判 ，非 但 不 能 · 
而 且 還 由 它 開 始 。

參 考 會 目 ：Speiser， E. A ., “The 
Etym ology o f  ‘A rm o n ’，” JQ R  14: 329.

V . P .  H .

רו 165 א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5a ו ן א'  樅 樹 或 松 樹 僅

見 於 赛 四 四 14

רן 166 א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 6 a 約 ארווו־ 榧 、箱 子 、

棺 材

L X X 譯 爲 人 说 以 仍 ， 武 加 大 本 則  

是 w e « ，它 是 一 個 陽 性 名 稱 י 出 現 193 
次 ，被 認 爲 是 從 字 根 V « 衍 變 而 來 。

本 名 詞 可 表 明 好 幾 種 用 途 的 箱 子 。約  

瑟 死 了 י  被 收 歛 在 棺 材 衷 ，爲 要 最 後 葬 在  

巴 勒 斯 坦 （創 五 十 26 ) 。修 苺 聖 殿 的 錢 ’ 
也 是 投 在 耶 和 華 殿 褒 的 一 個 櫃 子 衷 （王 下  

十 二 9 〜 1 0〔 Η  10— 1 1〕 ；代 下 廿 四 8 ， 

10〜 1 1 ) 〇

，Sr3r1通 常 是 用 來 形 容 約 榧 。挪 亞 的  

船 י 英 文 雖 也 譯 爲 ark  櫃 子 J ，但 希 伯  

來 文 卻 是 ，而 非 ，δ Γ δ η 。出 埃 及 記 提  

到 ，比撒歹丨】用 自 莢 木 作 約 榧 ，衷 外 都 包 上  

精 金 ，也 鏞 四 個 金 環 י 以 便 抬 櫃 （出 廿 五  

1 0 〜2 1  ; 卅 七 1〜9 ) 。約 櫃 的 長 度 二 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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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י 宽 一 肘 半 י 髙 一 肘 半 ，斑 外 都 包 上 精  

金 （出 廿 五 11 ) 。施 恩 座 （ ) 安  

在 櫃 的 上 邊 ，二 噬 璐 嗰 要 高 張 翅 膀 ，遮 掩  

施 恩 座 。約 櫃 內 放 四 寫 上 律 法 的 法 版 （申 

十 1 〜 5  ; 出 四 十 20 ) ，一 罐 嗎 哪 ，和 亞  

倫 發 過 芽 的 杖 （來 九 4 ) 。在 昆 蘭 發 現 的  

大 馬 士 革 文 件 殘 片 上 記 有 一 個 特 別 的 傅 統  

說 法 י 認 爲 在 約 櫃 與 有 律 法 的 抄 錄 本 ，但  

卻 用 印 封 上 י 解 釋 了 爲 什 麼 大 衛 未 曾 讚 過  

它 （C. D_ C. 5, 3 ) 。約 橛 畏 放 在 會 菘 的 至  

聖 所 裹 。

在 曠 野 漂 流 時 ，約 概 足 由 利 未 人 扛 抬  

( 申 十 י ( 8 走 在 眾 隊 的 前 頭 。在 民 十 35 
〜3 6 , 在 搬 運 它 時 會 吟 頌 一 段 儀 式 性 的 詞  

句 。約 樞 在 衆 民 越 過 約 但 河 時 י 扮 演 遺 要  

的 角 色 （逬 三 〜 四 ） י 在 耶 利 哥 的 塌 陷 顼  

件 中 亦 然 （密 六 〜 七 ） 。同 樣 的 情 形 出 現  

在 艾 城 （窗 七 6 ) 、示 劍 （八 33 ) 、伯 特  

利 （士 廿 2 7 〜 2 8 י (  和 晚 期 的 示 羅 （撒 上  

三 3 ) 。當 非 利 士 人 與 以 色 列 人 爭 戰 時 ， 

約 櫃 被 抬 到 亞 弗 （撒 上 四 3 〜 1 1  ) ，被 非  

利 士 人 所 擄 掠 ，後 來 卻 引 起 非 利 士 衆 城 的  

災 害 （撒 上 六 3 〜 4  ) ; 所 以 非 利 士 人 急 於  

將 之 送 回 י 最 後 放 在 基 列 耶 琳 的 亞 比 燊 達  

家 中 2 0 年 。後 來 大 衛 想 將 約 櫃 抬 到 耶 路 撒  

冷 （撒 上 七 1〜 2  ; 撒 下 六 Iff. ··詩 一 三 二  

1 〜 8  ) 。烏 撒 因 爲 用 手 扶 約 概 י 致 遭 慘 死  

( 撒 下 六 6 〜 1 1  ) 。這 次 意 外 事 件 後 ，約  

櫃 停 放 在 俄 別 以 東 家 中 三 個 月 。當 以 色 列  

人 與 亞 捫 人 爭 戰 י 約 概 又 被 抬 到 軍 營 埏  

( 撒 下 ^ 一־־  1 1 的 一 種 解 釋 ） 。可 是 押 沙 龍  

叛 變 時 ，大 衛 對 撒 督 說 ，將 神 的 約 櫃 抬 回  

去 ，放 在 耶 路 撒 冷 逛 （撒 下 十 五 24Γ ) 。 

王 上 八 窣 י 所 羅 門 將 約 櫃 抬 到 聖 殿 扱 的 至  

聖 所 衷 。約 樞 的 最 後 命 運 ，至 今 仍 撲 朔 迷  

離 ，耶 三 16〜 1 7 似 乎 暗 示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時 ，約 櫃 仍 然 存 在 。晚 期 的 猶 太 人 稗 史  

中 ，約 榧 是 熱 門 話 題 （馬 加 比 扭 下 二 4f.; 
T. S o ta  13: 1; The L ives o f  the  Prophets., 
ed. T orrey，I，頁 36 ) 。在 所 羅 巴 伯 或 希 律  

的 聖 殿 י 都 沒 有 提 到 約 榧 （參 Josephus, 
阶 以  5· 5· 5 ) °

約 榧 Λδ-’δΓδη י 通 常 又 稱 爲 「耶 和 華  

的 約 櫃 』 （密 四 1 1 等 ）和 ז 神 的 約 概 J 
( 撒 上 三 3 等 ） 。非 利 士 人 稱 爲 ז 以 色 利 . 
神 的 約 櫃 J ( 撒 上 五 2 〜 1 1 等 ） 。約 櫃 也  

經 常 以 r 立 約 的 概 』 （ Λ^Ζ/ 心 ，民  

十 3 3 等 ；1 8 4次 ） ，或 『見 證 的 概 子 』

( ，ar3n  ，出 廿 五  22 等 次 י 13 

) ，及 『祢 能 力 的 約 櫃 』 （詩 一 三 二  

י ( 8 還 有 一 次 『聖 潔 的 約 榧 J ( ，δ & η 心 - 
י 代 下 卅 五 3 ) 的 一 些 片 語 出 現 。

W ellh au sen學 派 認 爲 約 概 應 廊 Ρ 
( 祭 ）典 ，視 其 爲 晚 期 作 品 。道 種 試 圖 將  

約 概 視 爲 神 资 座 空 設 的 努 力 ，在 聖 經 當 中  

是 站 不 住 腳 的 。作 爲 收 藏 法 版 的 器 皿 ，約  

櫃 是 神 與 聖 所 同 在 的 記 號 י 但 它 也 會 被 抬  

到 戦 場 （俗 六 1 1 ) 。它 是 神 能 力 同 在 的 象  

徴 ，因 此 應 受 到 合 宜 的 锌 敬 。當 非 利 士  

人 、伯 示 麥 人 ，以 及 烏 撒 對 其 的 尊 重 失 宜  

時 ，不 幸 便 臨 到 他 們 了 。

參 考 害 目 ：A I，pp. 297ff. Davies，G. 
H en to n ， “T he A rk o f  the C ovenan t，” in 
ID B ，I，pp· 222—26. G u tm an n，J·， “The 
H istory  o f  the A rk ，” ZA W  83: 2 2 3 0 ־  . 
H a ran，M ·， 44The A rk  and  the Cherubim : 
T heir Significance in Biblical R itu a l:’ 
Israel E xp lora tion  Journa l 9: 30 ־־ 38, 89־־־  
94. ， “The D isappearance o f  the
A rk，’， Israel E xp lora tion  Journa l 13: 46  ־־
58. M orgenstern , Ju lian , “The A rk, the 
E p h o d ， and the T en t，” H U C A  ־־153 :17 
265 ; 18: 1 — 52· R ichardson，TW B，p.174. 
T ur-S inai，N. H ·， “The A rk  o f G od  at 
Beth Shem esh ( I Sam  6 ) and  Peres Uzza 
( II Sam  6; I C hron  13 ) ，’’ VT 1: 275 — 

86. W oudstra , M arten  H ., T he A r k  o f  the  
C ovenant fr o m  C onquest to  K ingship、 
Presbyterian  and Reform ed, 1965. T D O T , 
I, pp. 3 6 3 7 3 .־־־ 

J .  P .  L.

見 ארןנבת  123a
、 ·u  · · ·  · ן ׳

167 地 、土 地 、城 、 （下面

根 據 K B 3 ( 頁 87 ) 的 統 計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大 約 出 現 了  2 ,4 0 0 次 。 T H A T  I ’ 

頁 2 2 9 則 視 本 字 位 居 舊 約 最 常 出 現 名 詞 的  

第 四 名 ，2 ,5 0 4 次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 22 

次 出 現 在 亞 蘭 文 聖 經 逛 。

上 面 所 列 的 前 二 個 意 義 ，是 最 不 爲 人  

所 爭 議 的 。，er” 葸 指 ( 3 )地 ，是 屬 宇 宙 意  

識 的 ；而 ⑶ 土 地 ，則 是 指 特 別 地 界 的 意  

思 ，主 要 用 於 以 色 列 人 的 土 地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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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者 記 載 於 創 一 9 〜 1 3。神 在 第 三 天  

創 造 地 י 這 創 造 是 憑 著 神 口 中 的 話 造 成  

的 ，地 並 非 源 自 某 個 原 生 物 י 如 同 巴 比 偷  

神 話 以 魯 瑪 一 伊 力 窗 （ E num a Elish ) 以 大  

地 是 由 被 殺 的 神 査 馬 特 （ T iam at ) 的 屍 身  

所 造 成 。地 就 是 全 然 服 於 神 權 柄 的 範 _ 。 

詩 廿 四 1 說 ，全 地 都 是 屬 於 耶 和 華 的 。祂  

是 全 地 的 大 君 王 （詩 四 七 2 〔 Η  3 〕 ） ，是  

全 地 之 主 （詩 九 七 5 ) 。這 些 經 文 吿 訴 我  

們 י 全 地 是 善 的 ，而 非 由 一 物 質 創 造 者 所  

造 而 本 質 爲 惡 的 被 造 物 。舊 約 中 絲 毫 沒 有  

「逃 避 主 義 的 心 理 』 。聖 經 的 讀 者 不 難 發  

現 ，舊 約 對 來 生 或 另 個 世 界 很 少 提 及 י 但  

其 他 古 代 近 東 文 化 卻 剛 好 相 反 י 道 點 可 能  

也 是 聖 經 視 大 地 爲 良 善 י 看 重 此 時 此 地 的  

另 一 種 方 式 。

因 爲 全 地 是 耶 和 華 的 ，地 要 向 祂 負  

责 。當 罪 惡 在 地 上 愈 爲 熾 熱 時 י 神 決 定 毀  

滅 全 地 （創 九 1 1 ) 。但 至 終 公 義 的 神 並 不  

樂 於 僅 作 審 判 ，因 它 僅 能 除 滅 罪 惡 ，卻 毫  

無 創 造 。公 義 的 最 終 意 義 ，並 非 否 定 所 有  

的 創 造 י 或 是 使 時 間 回 轉 ；唯 有 救 臜 的 公  

義 才 是 至 極 的 公 義 。這 也 是 彩 虹 之 約 的 意  

義 ，神 的 意 欲 乃 在 創 造 一 個 新 天 新 地 （赛  

六 五 17 ; 六 六 22 ; 啓 廿 一  1 ) 。

土 地 乃 ’e r q 的 第 二 種 主 要 用 法 ，表  

示 特 別 的 地 界 卩^ י 領 土 的 範 固 י 經 常 指 巴  

勒 斯 坦 地 區 。神 應 許 給 亞 伯 拉 罕 和 他 後 裔  

的 新 土 地 ，首 次 出 現 在 創 十 五 1 8 。有 趣 的  

是 這 應 許 在 歷 史 中 只 兌 現 於 兩 個 時 期 一 י  

是 大 衛 王 朝 短 短 的 時 期 ，一 是 在 間 約 時 期  

哈 斯 摩 寧 王 朝 。

這 土 地 如 同 大 地 一 樣 是 屬 於 神 的 。這  

是 耶 和 華 的 產 業 （撒 上 廿 六 י ( 19 這 地 成  

爲 聖 י 只 因 爲 聖 潔 的 神 將 其 賜 給 祂 的 百  

姓 。無 論 這 地 、耶 路 撒 冷 或 聖 殿 ，都 與 神  

聖 無 赏 質 關 係 ，當 神 離 開 時 ，神 聖 也 離 開  

了 。

聖 經 中 的 世 界 被 分 成 以 色 列 和 外 邦 二  

部 分 。以 色 列 是 聖 潔 的 ，而 外 邦 則 是 不 潔  

淨 的 。縱 使 神 在 全 地 統 管 且 無 所 不 在 ，但  

祂 的 神 聖 屬 性 和 自 我 啓 示 י 只 單 單 透 露 給  

住 在 聖 地 的 以 色 列 人 。在 外 邦 之 地 ，人 甚  

至 不 能 敬 拜 神 （詩 一 卅 七 ） 。逭 樣 的 觀  

念 ，也 可 在 約 拿 窬 中 看 到 。先 知 宣 吿 說 耶  

和 華 是 創 造 滄 海 、旱 地 之 天 上 的 神 （拿 一

9 )  ，但 他 仍 嘗 試 離 開 神 的 面 （一  3 ，

10 י ( 也 就 是 說 · 約 拿 想 要 逃 離 領 受 神 啓

示 的 地 區 ，他 希 望 神 的 土 地 不 再 跟 著 他 。 

難 怪 先 知 們 對 被 擄 以 色 列 民 的 信 息 ，都 強  

調 了 神 必 帶 領 人 民 歸 回 這 土 地 。下 面 的 世  

界 （ underw orld ) 的 葱 思 （B D B 未 提 ）則  

尙 未 確 知 י 只 能 由 詩 篇 中 一 些 經 文 與 外 邦  

的 文 學 的 比 較 中 窥 知 一 二 。

參 考 害 目 ： V r q  as underw orld  ·· C ross, F ., 
and  F reedm an， D ·， JN E S 14: 247—48· 
D ahood , M ., Bib 40: 1 6 4 6 6 and ־־־־ 
elsewhere. H olladay, W. L., V T 19: 123־־ 
24. 9eres as c ity -sta te:  D ahood , M ., Bib 44: 
297 — 98· ， Supp V T 16: 46 — 47 · ，

Bib 50: 337· W atson, W. E, G ·， Bib 53: 
9 2 - 9 3 .  G eneral ' B arr, JSS 20: 149 64־ ־ . 
De G uglielm o，A nton ine ， “The Fertility 
o f  the L and in the M essianic Prophecies,” 
C B Q  19: 306—11. D elcor， M ·， “ Les 
A ttaches L itteraires, 1 O rig ine  et la 
Signification de IT spression  Biblique 
T ren d re  a  Tem oin le Ciel et la Terre 
V T  16: 8 2 5 ־ ־ . H enrey, K . H ., “ Land 
T enure in Old T estam ent，” PEQ  86: 5 — 
15· M iller， P atrick， D ·， “T he G ift o f  
G o d ，” In te rp  23: 451—65· U nger， M errill 
F .， 44T he Old T estam ent Revelation o f  the 
C reation  o f  Angels and the E arth  BS ״,
114: 206— 12· W hitcom b, Jo h n  C·， “ The 
C reation  o f  the H eavens and  the E a rth ，” 
G race Jo u rn a l 8: 2 6 3 2 T .־־  D O T , I, pp. 
388 —404 . T H A T，I, pp. 228 — 35.

V. P .  H .

י 168 ל א  咒 詛

衍 生 詞

168a א ה，מ  ( m t9er&) j t  ^  m  Ύ  
五 次 ：申 廿 八 20 ; 箴 三 33 : 廿  

八  27 ; 瑪 二  2 ; 三  9

有 一 驚 人 的 事 實 י 就 是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那 麼 多 字 ，都 被 譯 成 「咒 詛 J 。包 括 至 少  

有 六 個 單 字 ·· ’&rar， q5bab， 
‘a w 。若 是 只 以 一 個 英 文 單 字  

『咒 詛 』來 代 表 全 部 ，則 似 乎 太 過 於 簡  

化 。此 間 的 不 同 ，可 參 考 致 力 硏 究 這 方 面  

的 學 者 B ric h to 之 珥 題 （見 參 考 窗 目 ） 。

在 舊 約 中 ，0 r״ a r 共 出 現 6 3 次 י 大 部  

分 是 以 Q a l出 現 （5 4 次 ） 。在 這 字 幹 中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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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9 ט  ר ר א  C & rarat)

常 見 的 形 式 是 被 励 分 詞 （’加 以 和 相 關 詞  

形 ） י 共 4 0 次 י 是 在 申 廿 七 15ff. 和 廿 八  

16厂广的經文中，就 出 現 了  1 8 次 。本 動 詞 有  

1 2 次 ，是 和 反 義 詞 祝 福 J —*起出  

現 （ 創 九 2 5 〜 2 6  ; 十 二 3 ; 廿 七 29 
等 ） 。

亞 喀 得 文 的 葱 思 是 「網 羅 、綑  

綁 J 。名 詞 /m 7w 是 『羈 絆 、投 石 器 』 。 

B ric h to跟 隨 S p e ise r的 © 法 י 把 希 伯 來 文  

字 也 解 釋 成 「綑 綁 （用 咒 語 ） ，靠  

著 障 礙 י 栅 欄 包 圍 ，使 別 人 無 力 抵 擋 』 。 

這 樣 ，首 次 出 現 在 創 三 1 4 ，1 7 的 咒 詛 ，

Γ 耶 和 華 神 對 蛇 說 י 你 旣 作 了 這 琪 י 就 必  

受 咒 詛 ，比 一 切 的 牲 畜 野 獸 更 甚 J ，

Γ …… 地 必 爲 你 的 綠 故 受 咒 詛 J י 意 思 就  

是 「你 和 所 有 其 他 的 動 物 有 了 隔 膜 ，而 地  

則 因 其 受 咒 詛 （即 其 豐 富 與 人 有 了 隔  

膜 ） 』 。同 樣 地 י 神 也 對 該 隱 說 了 咒 詛 的  

話 ，『現 在 你 必 從 這 地 受 咒 詛 J י 即 地 和  

你 有 了 隔 膜 י 或 更 明 白 的 說 ，該 隱 不 再 享  

受 地 的 出 產 。參 逬 九 23 ; 士 廿 一  18 ; 撒  

上 廿 六 19 ; 王 下 九 34 ( 在 正 常 埋 葬 禮 儀  

之 外 ） ；瑪 二 2 。另 一 處 י 巴 勒 王 賄 買 巴  

蘭 前 來 『咒 詛 J 以 色 列 人 時 （民 廿 六 6 
ff. ) י 王 希 望 先 知 能 說 出 魔 術 性 的 話 語 ， 

來 制 住 以 色 列 人 ，使 得 摩 押 王 有 機 會 前 去  

殺 敗 敵 人 ，把 以 色 列 人 趕 出 摩 押 地 。當  

然 ，這 種 咒 詛 不 是 本 身 自 動 就 有 功 效 。根  

據 K a n fm a n n說 ，以 色 列 人 把 這 魔 術 性 励  

作 中 自 發 、神 奇 的 權 勢 除 去 ，並 使 它 成 爲  

彰 顯 神 心 意 的 一־種 媒 介 （Y. K au fm an n， 

Re/igion o f  fsra e f，頁  84 ) °
大 部 分 咒 詛 W r a r的 用 法 ，可 分 爲 三  

種 方 面 ：⑴ 刑 罰 的 宣 佈 （創 三 1 4 ， 17 ) 。 

⑵ 恐 嚇 的 話 語 （耶 ; 一 3-!־־ 十 七 5 ; 瑪 一  

14 ) 。⑶ 律 法 的 宣 吿 （申 廿 七 1 5 〜 2 6  ; 廿  

八 6 〜 1 9  ) 。每 一 次 咒 詛 的 起 因 ，都 是 由  

於 人 與 神 的 關 係 破 裂 。試 從 申 廿 七 1 5 〜 2 6  
來 看 1 5 節י  拜 偶 像 ，1 6 節 輕 慢 父 母 的 ， 

1 7 、2 4 節 欺 瞞 鄰 舍 ，18〜 1 9 節 欺 負 弱 勢 的  

人 ，2 0 ， 21 2 2 ， 2 3 節י  不 正 常 的 性 關 係 ， 

2 5 節 收 受 贿 賂 ，2 6 節 不 堅 守 遵 行 神 的 律  

法 。逭 些 行 爲 都 必 須 受 到 咒 詛 。

在 古 代 社 會 中 到 處 都 有 咒 詛 的 儀 文 ， 

此 事 贸 無 人 # 否 認 。但 舊 約 中 的 咒 詛 與 其  

他 外 邦 人 的 咒 詛 ，卻 有 其 差 別 。 Fensham  
曾 指 出 ， Γ機 械 式 的 魔 術 咒 語  和 先

知 著 作 中 以 神 爲 中 心 的 神 觀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神 本 身 才 是 威 嚇 性 及 懲 罰 性 咒 詛 的 重  

點 。… … 古 代 近 柬 地 區 的 咒 詛 和 舊 約 之 不  

同 ，在 於 它 是 個 人 私 有 利 益 發 生 衝 突 時 所  

起 的 ，… … 但 與 神 所 要 求 的 倫 理 道 徳 的 责  

任 ，或 是 愛 鄰 舍 等 琪 י 都 扯 不 上 一 點 邊 j  
( 頁  1 7 3 〜7 4  ) 。

參 考 窨 目 ：B lank ， Sheldon H .， “The 
Curse, Blasphemy, the Spell, and the 
O a th ，” H U C A  23: 7 3 9 5 ־ ־ . Brichto, H . 
C., The P roblem  o f  “ C urse” in the H e- 
brew  B ible, JB L  M onograph  Series, voL 
X III， 1963. Fensham , F . C ·， “ C om m on 
T rends in C urses o f  the N ear Eastern 
T reaties and K udurru-Inscrip tions Com · 
pared  w ith the M aledictions o f  A m os and 
Isaiah ，” ZA W ־75 155 :75  ־ . G ersten-
berger， E rhard , “The W oe-O racles o f 
the P rophets ，” JB L 81: 2 4 9 6 3 G .־־־  evirtz, 
Stanley, “ W est-Sem itic Curses and the 
P roblem  o f  the Origins o f  the Hebrew  
L aw ，” VT 11: 137一 58. Lehm an, M anfred 
R·， “ Biblical O ath s ，” Z A W  81: 74—92· 
R ichardson, TW B, p. 58. Scharbert,
44 T lu c h e n und ״ im ״ Segnen״   A lten 

T estam en t，” Bib 39: 5—8· Speiser，E■ A ·， 

“ A n Angelic ״C ures ’： Exodus 14: 20 ，’’ 
JA O S 80: 198 —200■ T D O T，I，pp. 405 — 
18· T H A T , I，pp· 236—40·

V . P .  H .

ט 169 ר ר א  ( ’S m r a i ) 亞 拉 臘 因 挪 亞 方 舟  

的 停 泊 而 聞 ^

聖 經 中 ，亞 拉 臘 是 地 名 也 是 山 名 。王  

下 十 九 3 7 和 赛 卅 七 3 8 ，亞 述 王 西 拿 基 立  

被 他 兒 子 殺 死 之 後 ，他 兒 子 就 是 逃 到 亞 拉  

臘 山 （在 亞 喀 得 文 作 t/ra rm  ) 。烏 拉 圖  

( U ra r tu  ) 是 在 亞 美 尼 亞 境 內 ，靠 近 Van 

湖 的 一 個 重 要 國 家 。現 在 是 被 分 割 在 土 耳  

其 、蘇 聯 、伊 朗 和 伊 拉 克 之 間 。它 開 始 展  

溉 頭 角 是 在 主 前 九 世 紀 ，過 了 一 個 世 紀 ’ 
被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毘 列 色 三 世 ，在 主 前 612 
年 消 滅 ，併 入 瑪 代 （參 耶 五 一  27 ) °

若 仔 細 硏 謓 創 八 葷 י 將 會 發 現 聖 經 並  

未 明 說 ，方 舟 是 停 在 亞 拉 臘 山 上 。經 文 只  

是 說 到 Γ 亞 拉 臘 的 衆 山 （ ) J 。所 以  

Ν Ε Β 翻 諜 創 八 4 爲 『在 亞 拉 臘 的 一 座  

山 j 。在 這 山 脈 中 ，至 今 被 稱 爲 亞 拉 臘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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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a s) ש י י 1 א 7 0

的 山 最 爲 雄 偉 י 髙 達 海 拔 16 ,900呎 。在 歷  

史 和 古 代 資 料 的 對 照 下 C י a s s u to 下 一 結  

論 ，『聖 經 並 沒 有 視 亞 拉 臘 爲 一 特 定 的  

山 י 此 點 從 經 文 的 上 下 中 也 找 不 到 支 持 的  

論 證 。方 舟 是 停 在 亞 拉 臘 的 山 上 י 較 爲 正  

確 的 說 法 是 י 在 亞 拉 臘 地 區 一 座 並 未 明 說  

的 山 上 J ( 頁 105 ) 。

「方 舟 學 』的 専 家 們 至 今 仍 是 爭 辯 不  

休 ；究 竟 現 今 的 亞 拉 臘 山 頭 上 ，是 否 停 有  

方 舟 י 或 其 他 東 西 ？ 有 派 學 者 如  

M o n tg o e ry和 M o r r i s對 這 二 樣 皆 抱 有  

希 望 及 樂 觀 的 想 法 。但 另 派 學 者 則 不 予 認  

同 י 甚 至 嘲 諷 有 加 （ Stiebing ) 。後 者 認  

爲 洪 水 事 件 ， 乃 是 巴 比 倫 吉 加 墨  

( G i lg a m e s h )史 詩 的 改 編 ：烏 他 拿 比 士  

( U tnapishti ) 的 船 י 停 泊 在 尼 斯 山 （ 

Ni?ir ) , 或 說 尼 斯 山 使 得 方 舟 停 住 。但 若  

亞 拉־ 臘 山 上 ， 果 © 發 現 有 東 西 ， 

貝1』S tieb in g這 類 的 學 者 ，也 就 不 能 嘲 笑 什  

麼 了 。若 是 方 舟 在 山 上 י 乃 是 極 美 好 的 證  

據 י 若 是 沒 有 י 創 世 記 中 的 故 事 依 舊 堅 定  

不 移 。

參 考 窨 目  : C assu to，U■， C om m entary  on 
Genesis, II, Jerusalem : C entral Press, 1964, 
pp. 1 0 3 1 0 5 M .־־  ontgom ery , J . W ., The  
Q uest For N oah  9s A r k、 M inneapolis: 
Bethany, 1974· M orris, J. D·， A dventure 
on A rarat, San Diego: Institu te  for
C reation  Research, 1973. Stiebing, W . H ., 

“A Futile Quest: The Search for N o a h ’s 
A rk ,” BAR 2: 1 —2 ， 13 — 20· W esterm ann， 

C ·， Genesis ( Biblischer K o m m en ta r  A lte s  
Testam ent ) 1973 י, pp. 5 9 4 9 6 .־־ 

V. P .  H .

170 聘 、訂 娘

) אכ־ש 171 ’加 似 叫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71a ( ，& re s h e t)渴 望 、 要

求 本 陰 性 名 詞 傜 見 於 詩 廿 一  3

172 ( ，i s h ) 火

衍 生 詞

172a 1אשדד ( ，i8 h s h e h )欠祭

在 聖 經 中 共 出 現 3 7 5 次 。大 部 分  

都 是 有 關 於 神 向 人 啓 示 祂 自 己 （神 的 顯

現 ） ，或 人 親 近 神 時 （敬 拜 和 獻 祭 ）所 發  

生 的 現 象 。

根 據 創 三 2 4 ，創 造 的 結 局 י 是 在 伊 甸  

園 的 東 邊 安 設 四 面 轉 動 發 火 焰 的 劍 （

) 。人 類 歸 回 伊 甸 的 唯 一 方 式 ，乃  

是 —過 火 。神 與 亞 伯 拉 罕 立 約 時 ，有 燒 著  

的 火 把 （ toppW ״&Λ ) 從 那 些 肉 塊 中 經 過 ， 

表 示 神 簽 署 認 可 此 約 （創 十 五 17 ) 。神 在  

荆 棘 琪 火 焰 中 向 摩 西 顯 現 （出 三 2 ) 。荆  

棘 被 火 燒 著 ，但 卻 沒 有 燒 燬 ，火 保 護 了 荆  

棘 免 受 禿 鹰 或 吃 草 山 羊 所 害 。摩 西 的 反 應  

一 方 面 害 怕 ，但 另 方 面 又 被 這 異 象 所 吸  

引 ；他 旣 懷 著 恐 惻 י 又 按 捺 不 住 好 奇 。曠  

野 漂 流 時 ，神 夜 間 以 火 柱 ，信 實 地 引 導 著  

百 姓 前 行 又 在 後 面 跟 隨 י 火 柱 象 徵 著 神 的  

同 在 。不 難 想 像 得 到 ，當 神 降 臨 在 西 乃 山  

時 ，全 山 冒 烟 י 因 爲 耶 和 華 在 火 中 降 於 山  

上 ，此 番 讶 象 ，必 然 使 摩 西 回 憶 蒙 召 時 的  

興 象 י 而 且 脈 博 心 跳 都 急 速 加 快 （出 十 九  

1 8 ) 。聖 經 中 另 個 例 證 ，出 現 在 結 一 章  

褒 。先 知 生 涯 始 於 在 異 象 中 看 見 神 ，並 且  

這 種 經 歷 使 得 他 一 生 的 日 子 ，甘 心 爲 神 傅  

講 信 息 。這 個 異 象 ，是 神 寶 座 的 四 園 都 有  

火 的 形 狀 （結 一  2 6 〜 2 7  ) 。我 們 可 以 體 會  

到 以 西 結 的 困 難 ，他 必 須 把 那 從 前 未 見 過  

的 贺 象 —— 即 神 自 己 ，努 力 描 繪 出 來 。

在 舊 約 中 ，火 象 徵 什 麼 呢 ？其 中 一 項  

是 審 判 。它 把 生 命 樹 分 開 （創 三 י ( 24 所  

多 瑪 和 蛾 摩 拉 是 被 火 毀 滅 的 （ 創 十  

九 2 4 ) 。翕 答 和 亞 比 戶 因 爲 在 耶 和 華 面 獻  

上 凡 火 （利 十 I f f . ) ，以 致 被 火 燒 死 。是  

否 因 他 們 不 從 壇 上 取 火 ，乃 從 其 他 地 方 ？ 

或 是 因 爲 醉 酒 或 其 他 因 素 ？原 則 性 的 問 題  

是 出 在 他 們 在 敬 拜 上 不 順 服 神 。可 拉 黨 的  

叛 變 י 遭 到 墜 落 陰 間 的 命 運 ，與 這 例 子 有  

些 相 同 （民 十 六 Iff. ) 。以 西 結 看 見 天 使  

將 火 炭 取 滿 兩 手 ，撒 在 耶 路 撒 冷 之 上 （結  

十 2 ) °
另 一 方 面 ，火 也 象 徵 潔 淨 。戰 敗 米 甸  

人 之 後 ，祭 司 吿 訴 打 仗 回 來 的 兵 丁 說 ，照  

耶 和 華 所 吩 咐 的 律 法 ，凡 能 見 火 的 東 西  י
都 要 經 火 才 銶 爲 潔 淨 （民 卅 一  21〜 2 4 ) 。 

以 赛 亞 卷 見 聖 殿 中 充 滿 煙 耢 ，看 見 神 的 榮  

耀 並 且 得 著 潔 淨 （赛 六 ） 。參 瑪 三 2 ，

Γ 如 煉 金 之 人 的 火 』 י 這 片 語 的 意 思 是 ， 

火 意 味 著 死 亡 和 另 一 個 生 命 的 開 始 。對 某  

些 人 來 說 火 是 永 遠 的 審 判 ，但 對 另 一 些 人  

來 說 י 則 是 永 遠 的 祝 福 ，神 的 怒 氣 必 臨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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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6 ר  ו ש א  ( a 8 h s h H r )

所 有 不 潔 淨 的 人 。

’ i s h s h e k 火 祭 、經 通 火 的 祭

本 字 的 源 始 （從 &״ Λ 或 其 他 ）仍 在 討  

論 中 （ D river ) 。適 用 於 整 隻 י 或 部 分 過 火  

燃 燒 的 祭 物 ，如 燔 祭 （利 一  9 ， 13 ) 、素  

祭 （ 穀 類 ， 利 二 3 ) 、 平 安 祭 （ 利  

三 3 ) 、臜 愆 祭 （利 七 5 ) 、承 接 聖 職 獻  

給 耶 和 華 的 火 祭 （利 八 28 )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超 過 6 0 次 。

參 考 害 目 ：D river，G . R·， “ U garitic and 
H ebrew  W ords/* in U garitica  V I, Paris, 
1969，pp. 181一 84· G radw oh l，R .， “ D as 
TFremde F eu er״ von N ad ab  und  A bihu ，” 
ZA W  75: 288 —96· M iller， P atrick  D .， 

‘‘Fire in the M ythology o f  C anaan  and 
Israel，’’ CBQ 27: 256—61· M orgenstern， 

Julian, The Fire upon the A lta r Q י  ua- 
drangle， 1963· T D N T , V I， pp. 934 —41· 
T D O T， I, pp· 418 — 28· T H A T ， I， p p， 

242 -  46.
V. P .  H .

ש 173 有 א 、有 些  的 軟 音 形

( softer form  ) 。只 用 在 撒 下 十 四 19 
和 彌 六 10

ד 174 ש א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74a ! שד א  底 部 、斜 坡

174b ה שד א  r & 8 f ^ d & ) 根 1

底 部 、斜 坡 、較 低 地 區  

是 本 身 卻 不 曾 出 現 在 舊 約 ） 

的 附 屬 形 ，民 廿 一  1 5 是 唯 一 出 現 處 י 是 山  

谷 和 溪 谷 的 斜 坡 。

這 是 引 自 於 一 本 未 在 別 處 出 現 的 啓  

「耶 和 華 的 戰 記 』 。這 是 另 一 個 證 據 顯 示  

舊 約 對 古 代 以 色 列 的 文 學 沒 有 完 全 收 錄 。

本 字 的 複 數 是 「山 

坡 j  ( 辔 十 40 ; 十 二 8 ) 。逬 十 二 3 ; 十  

三 20 ; 申 三 17 ; 四 K י 49 J V 直 課  

爲 A shdothpisgah ( 中 文 作 毘 斯 迦 山 根  

) 。這 地 方 是 在 外 約 但 毘 斯 迦 山 的 西 坡  

地 ，摩 西 即 是 從 此 處 觀 看 對 面 的 迦 南 美  

地 。 〔也 可 能 出 現 在 申 卅 三 2 ，參 N I V 。 

R. L· H ·〕

V. P .  H .

ה 175 ש א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75a אקזיה T o t f A y a ;扶 踏 、 夕卜郭  

僅 見 ^ 耶 五 十 15

ה ׳( ^ א ϋΛ βΛ β Α )見  172a 
ה ^ א  fisksM ) 見  137a

ר 176 ו ז ^ א 亞 述 、亞 述 人 是 閃

的 兒 子 之 一 ，其 後 代 就 以 他 的 名 字 作

爲 民 族 的 名 字 （創 十 22 )

亞 述 是 因 亞 述 城 而 命 名 ；亞 述 城 位 於  

現 代 伊 朗 境 內 י 底 格 里 斯 河 的 西 岸 。亞 述  

城 則 因 其 爲 守 護 神 Ashin־ 而 聞 名 ，這 神 是  

戰 神 和 勝 利 的 神 ，其 象 徵 物 是 持 著 有 翅 膀  

圆 盤 的 弓 箭 手 。逍 神 是 全 城 ，以 及 全 國 的  

守 護 神 ，A s s u r這 神 代 表 了  A s s u r全 國 。

亞 述 首 次 嶄 露 頭 角 ，是 在 吾 珥 第 三 王  

朝 末 年 ，約 主 前 二 千 年 י 以 獨 立 城 邦 的 姿  

態 出 現 政 治 舞 台 ；但 時 間 很 短 。經 過 這 段  

時 間 的 自 治 之 後 י 便 先 後 受 制 於 外 邦 人 亞  

糜 利 人 和 赫 人 ，共 約 五 百 年 。

第 一 位 被 尊 稱 爲 「亞 述 地 之 王 』的 乃  

是  A s s u r u b a l l i t (主 前  1 3 6 2 -1 3 2 7  年 ） 。 

這 王 朝 達 到 鼎 盛 ，是 在 T uku ltin inu rta  I 
( 主 前 1244— 1 2 0 8年 ）時 ，這 是 以 色 列 人  

進 迦 南 和 士 師 時 期 ，但 是 卻 與 以 色 列 人 沒  

有 正 面 的 接 觸 。除 了 提 革 拉 毘 列 色 一 世  

( T iglathpileser I ，約 主 前  1115— 1077 年  

) 擴 張 國 力 ，此 後 數 個 世 紀 ，亞 述 的 國 勢  

都 很 虛 弱 和 衰 落 。甚 至 在 聯 合 王 國 時 期 ， 

根 本 構 不 上 對 以 色 列 有 任 何 的 威 脅 。

但 在 王 國 分 裂 時 期 ，特 別 是 主 前 九 世  

紀 ，由 於 亞 述 的 復 起 ，使 以 色 列 國 遭 受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威 脅 ；比 早 期 所 遇 見 的 敵 人 ’ 

例 如 非 利 士 人 、摩 押 人 等 ，都 要 爲 大 。這  

樣 的 威 脅 י 是 來 自 亞 述 逭 個 好 戰 的 民 族 ， 

他 們 一 心 想 要 征 服 全 世 界 。現 在 的 問 題 不  

再 只 是 邊 境 衝 突 了 。對 以 色 列 來 說 ’這 是  

生 死 存 亡 之 戰 。而 就 在 亞 述 興 起 之 後 不  

久 ，以 色 列 國 內 出 現 一 種 新 的 階 段 ：古 代  

寫 作 的 先 知 。他 們 從 歴 史 和 神 學 的 角 度 來

看 道 些 超 級 強 國 。

亞 述 王 撒 縵 以 色 三 世 （Shalm aneser
I I I ，主 前 859—8 2 5 年 ）帶 領 亞 述 國 進 入  

復 興 的 發 展 之 中 ，也 對 以 色 列 的 威 脅 愈 來  

愈 大 。主 前 8 5 3 年 י 是 亞 述 國 在 軍 事 上 與  

其 他 聯 盟 國 的 第 一 次 戰 爭 י 在 俄 隆 提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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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9) י  שז א eshek)

( O rontes ) 河 的 夸 夸 （Q a r q a r，聖 經 沒 有  

提 及 ） ，以 色 列 （在 亞 哈 統 治 下 ）和 敍 利  

亞 加 入 同 一 聯 盟 ，另 外 還 有 其 他 的 國 家 聯  

合 ，齊 來 抵 抗 亞 述 。一 百 年 後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昆 列 色 三 世 （ T iglathpileser I I I ，主 前  

745 — 7 2 7 年 ）時 ，以 色 列 圖 生 存 的 希 望 幾  

乎 完 全 破 滅 。他 開 始 贲 施 迺 移 戰 敗 國 人 民  

的 政 策 ，使 戰 敗 國 的 居 民 遷 移 到 亞 述 ，這  

帶 給 亞 述 的 好 處 是 在 他 以 前 的 王 所 比 不 上  

的 。他 又 將 被 征 服 的 國 家 併 入 亞 述 帝 國 的  

各 省 之 中 。主 前 7 2 2 年 ，撒 縵 以 色 五 世  

( Shalm aneser V ) 毀 滅 全 以 色 列 時 ，以 色  

列 也 早 已 不 成 國 家 י 只 剩 下 的 零 星 的 人 民  

了  °
先 知 的 寫 作 ，視 主 前 7 2 2 年 以 色 列 的  

毀 滅 ，爲 第 一 個 他 們 對 歷 史 整 體 詮 釋 的 蜇  

要 應 驗 。以 赛 亞 也 早 已 視 亞 述 是 神 懲 罰 祂  

百 姓 的 工 具 （赛 五 2 6 〜 2 9  ; 十 5 〜 19 ) 。 

値 得 一 提 的 是 ，沒 有 任 何 一 位 亞 述 君 王 被  

稱 爲 我 的 僕 人 （像 巴 比 倫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 

或 我 的 受 膏 者 （像 波 斯 、古 列 ） 。最 後 ， 

亞 述 毀 滅 了 神 的 百 姓 י 但 卻 是 神 的 百 姓 先  

毀 滅 了 他 們 自 己 。

V . P .  H■

ר שו א  見 183c
ה ^ שי א  見  185d
ה ש; א  c o s k y a ) 見  175a

177 〈，從 心 幻 睾 丸 僅 見 於 利 廿 2 1 ，

是 在 片 語 mVda/! 中

ל 178 שכו א  (，e s h m i ) ( 葡 萄 ）成 串

本 字 共 有 三 次 出 現 在 雅 歌 ，描 寫 男 女  

愛 情 之 間 肉 體 的 吸 引 力 。她 以 他 爲 一 串 風  

仙 花 （歌 一  1 4 ) ; 而 他 以 她 爲 萊 萊 下 垂 的  

葡 萄 （歌 七 7 〜8 〔 Η  8 — 9 〕 ） 。

當 然 ，本 字 也 是 形 容 成 串 可 吃 的 葡 萄  

( 彌 七 1 ; 申 卅 二 32 ) ，或 是 預 備 製 酒 的  

葡 萄 （赛 六 五 8 ) 。約 瑟 下 在 監 牢 時 ，其  

中 有 一 位 囚 犯 是 埃 及 法 老 的 酒 政 ，他 夢 到  

枝 頭 成 熟 的 葡 萄 （創 四 十 1 0 ) ，這 葡 萄 作  

的 肷 料 是 要 給 法 老 王 用 的 。

民 十 三 2 3〜2 4 ，摩 西 差 派 十 二 探 子 ， 

前 往 迦 南 一 探 虛 货 ，探 子 到 了 舔 近 希 伯 崙  

( 可 能 在 北 方 ）附 近 的 以 赏 各 谷 ，這 谷 取  

道 名 字 是 因 爲 有 葡 萄 『成 串 』 （本 字 發 音

即 爲 以 订 各 ） 。逍 琪 一 挂 葡 萄 太 大 了 ，以  

致 需 要 兩 個 人 用 扛 抬 著 。應 許 之 地 的 草 地  

蒼 翠 土 י 地 富 膝 ，爲 流 奶 與 密 之 地 。在 末  

後 的 日 子 ，這 地 將 要 再 次 物 產 豐 富 ，成 爲  

葡 萄 酒 的 盛 產 地 。

如־!^־! ^ 宣 稱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找 到 相  

同 的 字 根 但 G o rd o n 卻 不 曾 在 他 的  

烏 加 列 文 辭 ^ 中 提 到 道 個 字 。

參 考 書 目 ：H erdner，A·, “ U n nouvel 
exem plaire du  rituel RS 1929 n°3，” S yria  
33: 104,

V . P .  H·

של 179 א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79a 枚 柳 樹

180 荒 蕪 、罪 咎 、冒 犯 、

承 想 過 失 、行 過 犯

衍 生 詞

1 8 0 a ! ם ש א  有 錯 的

18 0 b ם+ ש א  罪

180c ! ה מ ש א  錯 誤

’a sh a m  一 '字 的 主 要 意 思 似 乎 是 環 繞 著  

罪 咎 ，範 囡 廣 י 從 罪 咎 的 行 爲 ，犯 罪 的 情  

況 ，直 到 懲 罰 都 包 涵 在 其 中 。因 此 在 特 定  

經 文 中 ，很 難 決 定 本 字 確 指 爲 何 。本 字 和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1 0 3次 ，另 有 同 義 字 如 ：

‘ 和 ‘ י 通 常 譯 爲 『有 罪 的 』

( guilty ) ，但 正 規 來 說 它 們 的 意 思 應 分 別  

爲 Γ 邪 惡 J ( wicked ) 或 Γ 不 法 』 （in- 
iq u i ty ) 。本 字 在 烏 加 列 文 同 源 字 是  

( U T  19: no. 422; A isW U S no. 474 ) °
，̂ A a m 動 詞 出 現 在 五 經 中 ，如 利 四 、 

五 、六 韋 ，和 民 五 6 〜 7  ; 這 不 但 屬 宗 敎 禮  

儀 ，也 屬 倫 理 。如 何 除 去 罪 惡 ’經 文 中 亦  

提 及 。一 般 而 言 ，要 將 所 虧 負 人 的 如 數 賠  

還 ，另 外 加 上 五 分 之 一 。一 隻 估 定 好 價 格  

的 牲 畜 要 帶 到 祭 司 那 斑 ，這 人 要 承 認 所 犯  

的 罪 ，且 帶 一 隻 公 羊 獻 祭 ，這 公 羊 是 爲 了  

臢 罪 和 赦 免 。

士 廿 一  2 2 本 励 詞 似 乎 代 表 違 背 誓 言 的  

後 果 。代 下 十 九 1 0 第一 個־ 強 調 罪  

是 違 背 神 律 法 的 結 果 י 而 第 二 個 是 用 在 聽  

訟 者 י 他 們 必 須 蕾 吿 百 姓 罪 的 後 果 。

詩 卅 四 2 1〜2 2 〔 H 2 2  — 2 3 〕 י 則 是 懲  

罰 與 救 臜 的 強 烈 對 比 ，這 衷 的 ’^ A « m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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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9) ם  ש א a 8 h a m )

身 就 是 懲 罰 。箴 卅 1 0 中 並 無 內 在 的 罪 疚  

感 ，它 只 是 指 出 讒 謗 他 人 僕 人 是 一 項 錯  

誤 。

何 四 1 5 ，先 知 勸 吿 猶 大 不 可 犯 罪 。因 

爲 猶 大 也 曾 像 以 色 列 行 淫 ，陷 入 罪 中 。何  

五 1 5 提 到 以 法 蓮 被 神 處 罰 ，但 他 們 必 須 自  

覺 有 罪 ，接 下 來 的 六 〗 表 明 了 神 的 拯 救 仍  

然 等 著 他 們 。

何 十 2 說 到 以 色 列 是 有 罪 的 。很 明  

顯 ，罪 是 拜 偶 像 י 以 及 三 心 二 意 的 結 局 ， 

然 而 審 判 還 沒 有 來 臨 。何 十 三 1 舉 出 有 罪  

的 行 爲 ，接 下 來 的 經 文 繼 續 提 到 以 色 列 人  

陷 溺 在 罪 中 ，但 直 到 十 三 3 才 出 現 懲 罰 。 

赛 廿 四 6 和 珥 一  1 8 描 寫 ’如 ^ 饥 是 犯 罪  

的 結 果 י 甚 至 波 及 野 猷 。

耶 利 米 （二 3 ) 宣 吿 以 色 列 是 耶 和 華  

初 熟 的 果 子 ，凡 呑 喫 他 的 ，必 算 爲 有 罪  

( N E B ， 不 能 不 受 罰 ； RSV י 成 爲 有  

罪 ） 。但 倒 底 逭 句 話 的 意 思 是 指  

犯 罪 行 爲 或 罪 惡 情 況 或 是 懲 罰 的 結 果 ，則  

未 可 知 。但 從 該 節 的 最 後 一 句 片 語 指 向 未  

來 的 犯 罪 ，則 R S V 的 譯 詞 可 能 是 對 的 ； 

耶 五 十 7 也 是 相 似 的 情 形 。

結 六 6 是 指 審 判 之 後 的 设 況 ；另 一 方  

面 ，廿 二 4 的 犯 罪 是 因 拜 偶 像 ，但 審 判 尙  

未 來 臨 （參 1 5 節 ） 。同 樣 的 描 述 也 在 廿 五  

1 2 和 哈 一  1 1 出 現 。當 撒 迦 利 亞 傅 達 神 的  

信 息 之 後 ，官 長 們 的 反 應 竟 然 認 爲 他 們 沒  

有 罪 ，縱 使 他 們 的 手 中 流 滿 殺 人 的 血 （亞  

Η-一  5 ) 。但 缺 乏 罪 惡 感 י 並 不 能 防 止 審  

判 的 降 臨 。

從 上 述 的 經 文 中 可 得 知 ，’άθΑ αηι的 強  

調 各 有 不 同 。它 的 意 思 有 罪 惡 的 行 爲 ，犯  

罪 付 上 的 代 價 、懲 罰 ，甚 至 是 審 判 後 的 結  

果 。可 能 凡 是 遠 離 神 的 一 切 讶 況 ，包 涵 所  

導 致 的 後 果 ，都 可 用 來 表 達 。

罪 愆 、贖 愆 祭 、罪 、過 犯

本 陽 性 名 詞 有 幾 次 是 指 『臜 愆 祭 』 。 

創 廿 六 1 0 , 亞 比 米 勒 說 差 一 點 便 使 百 姓 犯  

罪 而 陷 在 罪 琪 （R S V ，『 帶 來 罪 惡  

( b ruogh t guilt ) J ; N E B ， Γ 使 我 們 陷 於  

報 應 中 （ m ake us liable to  re tribu tion  
j  ) 。N E B 可 能 較 抓 住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思 。K J V 在 利 五 7 ，1 5 中 譯 作 『過 犯 J 
( trespa-ss ) ， 但 較 爲 正 確 的 意 思 是  

如 A S V 所 譯 的 『 臢 愆 祭 >1 ( trespass 
o f f e r i n g )。在 利 未 記 其 他 地 方 י 本 字 還 曾

出 現 2 2 次 י 皆 是 贖 愆 祭 j 之 意 。相 同 的  

意 思 也 出 現 在 民 五 7 〜 8  ; 六 12 ; 十  

八 9 ; 撒 上 六 3 〜4 , 8 ，1 7 ; 王 下 十  

二 1 6 ; 結 四 十 3 9 ; 四 二 1 3 ; 四 四 2 9 ;  
四 六 20 ; 赛 五 三 1 0 。 但 詩 六 八 21 
〔H 2 2 〕的 ，̂ A 5 m 是 『罪 j  ，並 且 以 審  

判 作 爲 蒈 吿 。而 在 箴 十 四 9 的 是  

什 麼 葱 思 呢 ？ K J V 作 『嘲 弄 罪 _ !( m ocks 
a t sin ) ， RSV 作  Γ 邪 惡  j  ( wicked ) ， 

N E B 作 「 無 法 修 正 的 傲 慢 j  ( too 
a rro g an t to  m ake am ends ) 。這 些 都 不 是  

指 罪 本 身 。

’a5AmS罪 、犯 罪 的 原 因 、續 想 祭

K J V 大 部 分 譯 作 tre sp a s s或 s i n ，乃  

指 犯 罪 的 行 爲 ；但 旁 註 有 時 作 guikiness י 
如 利 四 3 ; 廿 二 1 6。在 代 下 廿 一  3 ，約 押  

認 爲 大 衛 的 舉 動 是 使 以 色 列 百 姓 陷 在 罪 衷  

( 『犯 罪 的 原 因 』 ） 。代 下 廿 四 18 ; 廿 八  

1 0 ， 13 ; 卅 三  2 3 ， K JV  把  UsAma 作  Γ 
罪 J 或 Γ 過 犯 J ，但 A S V 和 R S V 有 時  

作 罪 咎 』 。本 名 詞 的 意 思 到 底 是 罪 的 行  

爲 ，或 者 是 在 神 面 前 要 擔 負 懲 罰 ？這 種 情  

形 也 發 生 在 拉 九 6 〜 7 ,  1 3 , 1 5 : 十 1 0 , 
1 9 。但 這 三 種 版 本 都 同 意 詩 六 九 5 〔 Η  6 〕 

和 摩 八 1 4 是 「罪 』 ，雖 然 R S V 和 N EB 
只 是 音 譯 本 希 伯 來 文 ，視 之 爲 外 邦 女 神 的  

名 字 。

’ d s h i m 有 錯 的

本 形 容 詞 在 創 四 二 21 K J V 譯 「有 罪  

的 （ guilty ) 』 י 但 在 別 處 此 字 很 少 與 罪 惡  

感 的 意 思 相 連 。撒 下 十 四 1 3則 較 有 法 律 上  

的 味 道 。大 衛 是 『錯 的 』 。而 拉 十 1 9 譯 爲  

Γ 有 罪 的 （K JV ， ASV ) 』是 比 「贖 罪 祭  

( RSV ) 』爲 佳 °
總 括 來 說 ，字 根 ’如 /w m 包 括 罪 的 行  

爲 ，和 所 付 上 的 代 價 、懲 罰 及 其 後 遺 症  י
或 者 指 贖 愆 祭 。本 字 表 示 任 何 破 壞 神 與 以  

色 列 之 間 約 的 行 爲 ，和 神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的  

作 爲 ，無 論 是 審 判 或 救 贖 皆 是 涵 括 在 本 字  

中 ο
參 考 書 目 ：K ellerm an，D iether ， “ ’Α§άπ1 in 
U g a r i t ? ” Z A W  76: 319 —22· K idner，F· 
D ·， Sacrifice  in the O ld  T es ta m en t， 
L ondon: Tyndale, 1952. M orris, Leon, 
’a sh a m /’ EQ  30 : 196 — 210· R ichardson， 

TW B, pp. 207, 22629 R .־־  inggren, He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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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ifice in the B ible, A ssociation Press, 
1963、Snaith，N. H .， The Sin Offering and 
the G uilt O ffering ， V T 15: 73 — 80· T D O T， 

I, pp. 4 2 9 -3 7 .  T H A T , I, pp. 251 56־ ־ .
G . H . L.

181 星 象 家 、魔 術 師 、 

驅 邪 者 （JB  ) 、 術 士 、 巫 師

( BDB )

— 字 是 用 來 描 寫 希 伯 來 人 和  

亞 蘭 人 中 י 從 堺 各 種 類 型 魔 法 的 通 稱 י 本  

字 的 亞 蘭 文 中 間 字 母 不 必 觅 複 。本 字 全 部  

出 現 在 但 以 理 逬 （一  2 0 ; 二 2 〔希 伯 來  

文 〕 ； 二 1〇 , 2 7 ; 四 4 : 五 7 ，1 1 ， 15 
〔亞 蘭 文 〕 ） 。亞 述 文 的 葸 思 同  

上 °
本 字 必 須 靠 上 下 文 方 能 知 道 意 思 ，因  

爲 其 字 源 不 明 顯 。或 許 它 是 巴 比 倫 借 來 的  

字 ，並 且 和 亞 述 文 妫 /pm ( 魔 法 、咒 語 ） 

有 關 ；由 於 此 字 只 是 出 現 在 但 以 理 密 י 使  

得 這 說 法 更 爲 可 能 。希 伯 來 文 也 是  

由 相 同 的 字 母 所 組 成 ，葸 思 是 『箭 袋 』

( 伯 卅 九 23 ; 詩 一 二 七 5 ··赛 廿 二 6 ; 四 

九 2 ; 耶 五 16 ; 哀 三 13 ) ，雖 然 箭 有 時  

是 用 在 占 卜 上 ，但 這 類 關 連 的 意 義 皆 出 自  

猜 測 。

在 但  一  20 中 ， 和  Aar· 
( 術 士 ）是 平 行 字 ，而 在 二 2 則  

有 一*群 字 出 現 י 如 ( 行 邪 術  

的 人 ）和 /cat ( 迦 勒 底 人 ） 。 亞 蘭  

文 g5־z 2 ) ״>// 占 卜 者 / 觀 兆 的 ） 出 現 在 但  

四 7 ; 五 7 ;  ~\ 章 ， 乃 希 伯 來

文 ( 出 現 在 他 處 ）的 平 行  

字 。

參 考 害 目 ·· C ornfeld， G .， “ M agic， 
D ivination and Superstition ，” in P ictoria l 
Biblical E ncyclopedia, M acm illan, 1964.

R . L . A .

爲 א־שח 182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82a ה פ ש א  ( ，a s h p & )箭 免 來 源

未 確 定

18 2 ·1 ·)9中$ (δθΛρδτν，׳)  棗 椰 餅 葸 思 尙 未

確 定

ר 183 ז ^ ן 〈，δθΛ α ^  去 （直 行 ） 、走 路

衍 生 詞

^ר ) 183a) י א׳ 9esher
快 樂 、福 氣 

d s h e r ) 恢 樂’) ד ^ 183b 1א
183c ^טור־ן־ (9aahiLr) י <>שור

步 伐 、走 

183d 步 伐 、走 

183e 亞 設 

黃 構 木 מ רי ^ 183f א
V ’a s h s h i i r ) 责 楊 木) 183 תא^זורg 

ה י י a) י ^ sh e ra,) שרה » 183h 
亞 舍 拉

走 光」י 本 字 的 Q a l只 出 現 在 箴 九 6 
明 的 道 』 。但 是 P ie l則 用 了  1 1 次 ，雖 有 

但 最 顯 著 的 意 思 是 祝 福 、有י些 微 的 不 同 

; 福 （削 卅 13 ; 瑪 三 1 2 ， 15 ; 伯 廿 九 11 
詩 七 二 17 ; 箴 卅 一  28 ; 歌 六 9 ; 有 二 處 

的 經 文 ，動 詞 雖 是 P u a l，窓 思 卻 也 相 同， 

如 詩 四 一  2 〔 H 3 〕 ；箴 三 1 8。Q a l的 走 

不 是 非 常י和 P i d 的 祝 福 之 間 的 關 係 如 何 

的 明 顯 。而 衍 生 詞 亦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發 展。 

希 伯 來 文 有 兩 個 動 詞 皆 是 祝 福 的 意 

思 ，一 個 是 65ra/t ; 另 一 是 S M a r，兩 者 

可 由 下 列 對 照 得 知 。通י之 間 的 差 別  

常 fcd rM 是 用 於 神 祝 福 （ blesses ) 人 時’ 
而 ，̂ A a r 卻 從 沒 有 一 次 出 自 神 的 口 中 。當 

而 絕י亦 用י人 稱 謝 （ blesses ) 神 時 

不 用 ，̂ 《々;·。有 人 嘗 試 解 釋 二 者 的 差 異， 

因 表 達 了י在 於 ’ 適 用 於 人 

羨 薇 之 情 ，『所 羨 慕 的 對 象 是 信 靠 神 的 

人 J 。而 神 不 是 人 ，所 以 即 使 只 是 羨 幕 希 

望 成 爲 神 的 狀 態 也 是 不 合 宜 的 。而 且 神 不 

嫉 妒 人 ，更 不 會 渴 望 擁 有 人 所 擁 有 而 祂 所 

沒 有 的 。因 此 神 從 不 稱 人 爲 可 稱 頌 的  

(·as/zr^ ) ( Janzen  ) 。同 時 必 須 說 明 的 

是 ，M r d :是 以 神 爲 主 励 的 ，即 使 人 不 配 擁 

神 仍 可 賜 與 。 但 人 若 要י有 福 氣 時  

得 ，仍 /2々 ，就 必 須 作 些 事 。最 後 ’於阳灸 

可 作 祝 禱 ，而 ，5 ^ ^ 『則 只 是 祝 贺 之 詞 ’前 

後 者 則י者 在 L X X 是 用

月？ m akario s °
要 得 著 福 氣 （ ，人 獬 要 付 上 一 

些 代 價 。經 常 這 是 積 極 方 面 的 ，舉 例 來 

說 ，一 個 蒙 福 的 人 ，是 那 信 神 而 不 懷 疑 的 

人 ：詩 二 12 ; 卅 四 8 〔 Η 9 〕 ；四 十 4 〔 Η 
；〔5〕：八 四  5 〔 Η 6 〕 ；八 四  1 2〔 Η 1 3 

一 四 六 5 ; 箴 十 六 2 0 。一 個 蒙 福 的 人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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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順 服 神 啓 示 的 權 威 ，即 祂 的 律 法 （妥

九 1 ; 一  2 ; 箴 廿 九 18 ; 祂-------拉 ） ：詩

-------的 話 ：箴 十 六 20 ; 祂 的 命 令 ：詩

九 2 ; 祂 的 道-------二 2 ; 祂 的 法 度 ：詩

路 ：一 二 八 丨 ；箴 八 3 2 。替 顧 貧 窮 的 也 必 

蒙 福 ：詩 四 一  1 〔 H 2 〕 ；箴 十 四 2 1 。消 

保 守 自 己 孤 立 於י如 詩 筛 第 一 篇י極 方 面 

在 本 詩י不 敬 虔 的 人 之 外 的 人 乃 是 綮 福 的 

筛 末 了 ，指 出 至 終 是 那 些 不 敬 虔 的 人 被 孤 

立 於 義 人 之 外 ，他 們 在 審 判 中 必 站 立 不 

住 。他 們 因 爲 滅 亡 而 消 失 ，道 反 而 更 引 人

的 注 意。

’e s h e r 幸 福 、象福 

總 是 以 ’仍 / : ^ 出 現 ，作 爲 ’e M e r( 未 

出 現 於 希 伯 來 聖 經 ）的 陽 性 複 數 附 屬 形。

『哦 ！幸 福 的 』或 許 是 「蒙 福 的 』是 較 好 

的 翻 譯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4 4 次 · 2 6 次 

八 次 在 箴 言 ，五 經 中 則 只 出 現 在י在 詩 篇 

) =申 卅 三 2 9 , 歷 史 逬 出 現 在 王 上 十 8 
代 下 九 7 ) ，先 知 搜 出 現 在 费 卅 18 ; 卅 二

。20 ;五 六 2

快 樂

，用 在 創 卅 1 只י3 出 現 一 次 的 成 語

。『我 何 等 有 福1־

腳 步 、去 、舉步 י
第 二 個 字 形 出 現 在 伯 卅 一  7 和 詩 十 七

° 11
本 二 字 出 現 在 詩 篇 （六 次 ） 、約 伯 記 

(二 次 ） 、箴 言 （一 次 ） 。 D ahood  ( 見 參 

考 窗 目 ）曾 對 本 字 在 傳 七 2 6 提 出 質 疑，

「她 的 腳 是 網 羅』（)。  

在 詩 篇 六 次 的 出 現 中 ，本 字 曾 與 一 些 

身 體 部 分 之 稱 謂 平 行 。詩 十 七 5 的 平 行 字 

七 3 1 是 /5办־是 「 腳 J ; 詩 州 

心 J · ·詩 四 十 2 〔 Η  3 〕和 七 三 2 都״  ־
是 ^ 肛 / 『腳 』 。在 伯 卅 一  7 則 有 兩 個 平 

行 字 『心 j 和 ‘吵 / « 「眼 j 。這 些 經 文 

讓 我 們 得 知 ，也 和 腳 或 腿 一 樣 ，都

是 身 體 的 一 部 分。

聖 經 中 本 字 的 隱 喩 用 法 ，意 思 類 似 

『生 活 方 式 』 ，可 能 是 強 調 信 徒 對 神 道 路 

的 忠 貞 不 贰 ： 詩 十 七 5 ; 四 四 18 
Η  1 9〕 ； 七 三 2 ; 伯 卅 一  7 ; 箴 十〕 

四 1 5。本 字 也 可 由 上 下 文 中 ，表 達 神 對 那 

願 持 守 祂 道 的 人 信 實 的 扶 持 ：詩 四 十 2 〔 Η

3 〕 ；州־七  3 1 。

亞 設

是 雅 各 和 利 亞 的 使 女 悉 帕 所 生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但 若 按 順 序 來 卷 י 他 是 雅 各 的 第  

八 個 兒 子 。本 名 字 是 由 動 詞 的 P ie l『有  

福 、幸 運 的 那 一 位 』而 來 ，與 新 約 的 人 名  

F e lix 意 思 相 同 。

在 創 卅 1 3 可 發 現 本 字 特 別 的 語 源 ：

「利 亞 說 ，我 有 福 阿 （ ) ，衆 女 子  

都 要 稱 我 是 有 福 的 （ ) ，於 是 她  

給 他 起 名 叫 亞 設 （ J 。A lb r ig h t曾  

發 現 一 相 關 的 字 （雖 然 是 陰 性 名 詞 ） ，與  

A s h e r類 似 ，出 現 在 一 個 主 前 十 八 世 紀 埃  

及 奴 僕 的 名 簿 中 ，在 那 衷 的 字 是 A״ - m 。 

五 經 中 也 記 錄 了 雅 各 對 『亞 設 』的 祝 福  

( 创 四 九 2 0 ) ，也 出 現 在 摩 西 的 祝 福 翦  

( 申 卅 三 2 4 〜 2 6  ) 。前 者 的 預 言 中 ，強 調  

土 地 的 富 饒 ，與 後 者 所 說 的 正 相 符 合 。

咨 十 九 2 4〜 3 1 ，所 提 到 的 分 地 之 事 ， 

亞 設 支 派 是 倒 數 第 三 個 י 另 外 是 拿 弗 他 利  

和 但 支 派 。亞 設 支 派 的 地 業 是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西 北 方 ，距 離 腓 尼 基 城 推 羅 和 西 頓 不  

遠 。聖 經 中 以 色 列 人 的 生 活 型 態 並 不 全 然  

相 同 י 十 二 支 派 的 人 民 在 生 活 方 式 上 迥  

異 。亞 設 ，傍 鄰 著 西 布 倫 和 但 ，乃 是 精 通  

航 海 的 居 民 ，在 這 方 面 可 能 與 腓 尼 基 人 或  

非 利 士 人 較 爲 相 似 ，而 與 深 居 內 陸 不 諳 航  

海 的 希 伯 來 人 不 同 。此 間 的 差 距 類 似 美 國  

的 堪 薩 斯 州 人 和 緬 因 州 人 。

在 以 色 列 歷 史 中 י 從 未 有 來 自 亞 設 支  

派 的 宗 敎 或 政 治 領 袖 ；甚 至 在 各 支 派 輪 番  

上 陣 作 領 袖 的 士 師 時 期 ，也 未 曾 發 生 。底  

波 拉 曾 譴 责 亞 設 人 ，沒 有 加 入 殺 敗 迦 南 人  

的 行 列 中 י 反 而 在 海 上 靜 坐 ，在 港 口 安 居  

( 當 然 不 僅 只 有 亞 設 人 犯 這 樣 的 錯 而  

已 ） °

W s W r a 亞 舍 拉

是 指 迦 南 的 女 神 ，也 是 舊 約 中 異 敎 用  

木 雕 刻 的 偶 像 。K J V 是 譯 成 r 小 樹 林  

( groves ) j י  可 能 是 根 據 L X X 的 譯 字  

必 仍 和 武 加 大 本 的 。在 査 閱 舊 約  

前 ，我 們 先 猶 看 著 名 的 烏 加 列 文 稿 —— 拉  

斯 珊 拉 （ R as Sham ra ) 的 泥 版 。此 泥 版 提  

供 了 我 們 一 些 關 於 亞 舍 拉 的 資 料 。女 神 的  

名 字 是 烏 加 列 勋 詞 的 陰 性 分 詞 （希 伯  

來 文 ，如 /?狀 「 去 』 ） 。 她 的 頭 銜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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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rabbattd a lira tu  y a m m i r 海 的 守 護 女  

神 A tira t J i  Γ 掌 管 海 的 女 神 』 。她 也 是  

Ε 1的 兀 配 ^ 並 也 享 有 蹄  

神 之 母 _!的 稱 謂 。她 最 著 名 的 兒 子 是 巴  

力 。在 一 些 神 話 故 舉 中 共 具 的 特 色 י 就 是  

「起 初 有 公 有 母 J 。但 是 聖 經 中 ，我 們 卻  

讀 到 『起 初 只 有 一 』 。這 並 不 是 簡 單 的 算  

術 問 題 。事 實 上 י 沒 有 人 能 從 創 一 、二 章  

發 現 有 神 的 妻 子 存 在 ，神 自 我 能 得 到 完  

全 、圓 滿 。

另 外 有 一 則 著 名 的 神 話 故 事 י 是 出 自  

烏 加 列 文 的 克 略 特 史 詩 （ the K re t epic ) ， 

乃 是 提 到 克 略 特 （ K ret ) 的 妻 子 預 言 她 將  

ז 爲 你 生 下 七 個 兒 子 / 和 第 八 個 （女 兒 ） 

O ctavia/ 她 將 爲 你 生 下 小 男 孩  Y asib/ 他  

將 吸 吮 A s h e r a h 的 奶 』 。在 此 ，神 祇 的 生  

命 得 著 保 證 並 且 代 代 相 傅 。

回 到 舊 約 中 ，對 亞 舍 拉 則 沒 有 贸 際 的  

介 紹 ，究 竟 她 是 一 棵 樹 一 י 根 柱 子 י 或 是  

某 種 樹 木 的 象 徵 一 י 個 雕 像 ？均 不 可 知 。 

唯 一 得 知 的 是 י 她 非 天 然 的 物 件 ，乃 是 人  

工 製 品 ，是 被 Γ 作 成 J 的 ：王 上 十 六 33 ; 
王 下 十 七 16 ; 廿 一  3 ; 是 被 『設 立 』的 ： 

王 下 十 七 10 ; 代 下 卅 三 19 ; 赛 廿 七 9 : 
是 被 ז 建 蓋 的 ：王 上 十 四 2 3 。只 一 次 在  

申 十 六 2 1 用 動 詞 「栽 種 』 י 指 深 種 至 土 壤  

內 。所 以 總 括 來 看 י 亞 舍 拉 在 舊 約 中 ，代  

表 一 由 樹 木 雕 刻 的 女 神 像 ，被 栽 種 在 土  

襄 ，經 常 伴 隨 巴 力 的 神 壇 ，或 在 靑 翠 樹 下  

立 柱 像 （ Patai ) 。

在 王 國 分 裂 時 期 ，猶 大 和 以 色 列 中 的  

亞 舍 拉 到 處 林 立 ，根 本 罔 顧 出 卅 四 1 3 的 誡  

命 · 申 十 六 2 1 的 警 吿 ；這 種 拜 偶 像 風 氣 之  

盛 י 也 流 行 在 基 甸 服 事 生 涯 的 早 年 ，他 需  

要 面 對 這 事 （ 士 六 25 ff. ) 。 王 上 十  

四 י 23 羅 波 安 統 治 南 國 開 始 了 這 歪 風 。北  

國 自 從 耶 洗 別 開 始 搖 旗 吶 喊 י 大 肆 鼓 吹 拜  

異 敎 之 神 ，她 還 供 養 事 奉 亞 舍 拉 的 四 百 個  

先 知 （王 上 十 八 19 ) ，於 是 舉 國 浸 淫 在 狂  

拜 神 祇 之 中 。甚 至 是 南 國 一 些 誠 寅 歸 向 耶  

和 華 的 君 王 如 亞 撒 （王 上 十 五 13 ) ，或 晚  

期 的 希 西 家 （王 下 十 八 4 ) ，都 不 足 以 力  

挽 狂 瀾 ；或 只 能 壓 抑 暫 時 י 卻 不 能 完 全 根  

除 。且 當 壞 王 當 政 時 ，熾 烈 之 風 更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試 比 較 希 西 家 的 兒 子 瑪 拿 西 在 位  

時 （王 下 廿 一  7 ; 他 甚 至 在 聖 殿 內 放 雕 刻  

的 亞 舍 拉 像 ） ，是 緊 隨 其 父 希 西 家 的 復 興  

之 後 （王 下 十 八 4 ) 。復 興 之 後 ，緊 接 著

就 是 背 道 ！希 西 家 才 大 力 廢 去 邱 壇 ，毀 壇  

柱 像 ，砍 下 木 偶 而 已 ；其 風 未 泯 י 他 的 兒  

子 卻 倒 行 逆 施 ，反 而 變 本 加 厲 。這 樣 的 模  

式 在 人 類 的 脈 流 中 י 屢 見 不 鮮 。

參 考 書 目 ： ，似 心 七 T D O T  I，pp. 
445 — 481 T H A T  I, ρ ρ ·257—60, D ah o o d， 

M ·， “ H ebrew -U garitic Lexicography I ,” 
Bib 44: 298. H illers, D . R ., “ D elocutive 
Verbs in H ebrew ，” JB L  86: 321—22· 
K aser，W ·， “ Beobachtungen zum  altesta- 
m entlichen M akarism us,” Z A W  82: 225  ־־
250· Lipinski, E .， “ M acarism es et psau- 
mes de congratu la tion ，” RB 75:321 67־ ־ .

9asher: A lbright, W. F., *4N orthw est- 
Semitic N am es in Light o f  Egyptian Slaves 
from  the E ighteenth C entury  B. C·，” 
JA O S 74: 229. W itfall, W ., “ A sshur and 
E ber ， o r  A sher and  H eber ?  ’’ Z A W  82: 
1 1 0 -1 3 .

ashera: T D O T  I， pp- 438 — 44.
A lbright, W . F t, Y ahw eh A nd The G ods 
o f  C an aan , D oubleday, 1986, pp. 1 2 1 2 4  .־־ 
B arr，J·， “ Seeing the W ood F o r the Tre■ 
es ?  A n Enigm atic A ncient T ransla tion ，” 
JSS 13: 11 ~ 2 0 . P a ta i, R ., 44The G oddess 
A sherah ，” JN E S  24: 3 7 5 2 ־  . Reed, W. L  ״
T he A sherah In T he O ld T estam ent, Texas 
C hristian  U niversity, 1949.

V. P . H.

184 广 知 心 以 那 人 ，那 一 個 是 關

^ 質 詞 ，常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聖 經 中  

( M a n d e lk e rn的 囊 編 中 佔 了  2 0 頁 腐  

幅 ，每 頁 是 小 字 印 刷 ，一 頁 四 欄 ，滿  

滿 的 列 出 了 本 字 的 出 處 ）

相 反 地 ，另 一 關 係 質 詞 M e- ，則 僅 零  

星 的 出 現 在 一 些 經 卷 中 ，例 如 士 師 記 、詩  

筛 、雅 歌 。傅 道 畨 中 ， 和 本 字 ’知心 ” 
出 現 的 次 數 幾 乎 是 一 樣 的 共 有 89 
次 ，妫 卜 共 有 6 8 次 ，根 據 B D B ，頁 979 
b ° 但 是 D a h o o d 在 其 文 章 中 列 出 的 比 例  

爲  89 : 67 ; 見  Bib 33 : 45 ) 。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用 的 如 此 之  

多 י 相 形 之 下 它 的 烏 加 列 對 等 字 在 烏 加 列  

經 文 中 只 出 現 一 次 ，就 顯 得 格 外 引 人 注 意  

了 。這 一 次 是 在  U T  16: Text 2060: 34 — 
咕״ ,35 ^ ־/  u׳ s/rt /少Γ找 出 來 有 什 麼 可 以

94



1 8 6  9) ת  א e t )  I

用 的 並 且 寫 給 我 』 。

’a M e r最 常 出 現 的 用 法 ，是 當 一 普 通  

的 關 係 詞 י 前 面 通 常 帶 有 明 確 的 前 述 詞 ， 

不 過 此 間 也 有 一*些 細 微 的 差 別 W י illiams 
( 見 參 考 密 目 ）列 出 了 本 字 七 種 語 句 的 構  

成 用 法 ；當 然 其 他 希 伯 來 文 法 學 者 還 可 以  

加 上 更 多 。例 如 的 其 中 之 一 用 法 ， 

是 表 示 結 果 ：『 （以 致 ）人 若 能 數 筠 地 上  

的 塵 沙 」 （創 十 三 1 6 ) 。另 一 種 是 表 達 目  

的 ：「要 遵 守 神 的 律 例  使 你 可 以 得

福 …… J ( 申 四 40 : 或 者 也 逛 結 果 的 意  

思 ？ ） 。路 得 說 ，「容 我 往 田 間 去 י 好 使  

我 蒙 某 人 的 恩 』 （得 二 2 ，K J V 和 RSV 
並 未 譯 出 ；Sasson， In terpreta tion  30: 
4 1 8 ) 。第 三 種 闬 法 是 帶 出 一 個 因 果 的 敍  

述 ：雅 各 的 兒 子 們 爲 了 報 復 / 因 爲 他 們 的  

妹 子 受 了 玷 汚 （创 卅 四 27 ) 。有 一 處 經 文  

未 被 W illiam s提 及 ，是 詩 七 一  2 0 ，『雖 

然 你 是 叫 我 們 多 經 歷 重 大 急 難 ，必 使 我 們  

復 活 J י 這 是 一 個 表 讓 步 的 用 法  

( 注 意 K J V 譯 爲 w h ic h 之 後 ，又  

加 上 一 個 斜 體 字 〔編 按 ： 〕 י 使 句 子  

通 順 ） 。

有一 些״ 情 形 是 ’fisA er附 帶 有 介 系 詞 如  

b a ’dsher (  \9  次 ） י  但 更 多 是  k e- k a ’dsher 
( 見 B D B 詳 盡 的 字 義 大 綱 ，頁 455 ) 。 

參 考 替 目 ：BD B，pp. 81—84· A rcher，G .， 

A Survey  o f  O ld  T estam en t Introduction^  
M oody，1964，pp. 4 6 5 —66· G aenssle，C ·， 

“The Hebrew  Particle ״s h r / ’ A JSL  31: 
3 —66159—93 G ·י  evirtz， S·， “ O n The 
Etym ology o f  the Phoenician Particle , sh^  

JN E S  16: 1 2 4 2 7 G .־־־  o rdon , C ., U garitic  
T ex tb o o k , p. 369. W illiams, R . J., H ebrew  
S y n ta x  : A n Outline^ U niversity o f  To-
ron to , 1967, pp. 77 — 78.

V. P . H.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א־ש־ש 185

I85a א^זי^ה ( ’& kiskaj 葡萄餅

本 字 在 烏 加 列 文 是 ，％彳，但 確 苡 的 字  

源 尙 未 知 。D r iv e r以 其 與 阿 拉 伯 文 意 爲  

『葡 萄 的 花 』一 字 有 關 י 並 因 在 亞 居 拉 譯  

本 （A q u ila，編 按 ：舊 約 之 希 臓 文 譯 本 ） 

中 的 譯 字 （ ^ 假 設 的  

意 思 有 ⑴ 一 種 棕 櫚 科 植 物 י 開 無 數 的 花  

朶 ，和 葡 萄 藤 上 爬 滿 的 粒 粒 果 资 ；以 及 ⑵

一 種 葡 萄 餅 י 是 由 無 數 漿 果 壓 碎 製 成 硬 塊

的 食 物 。

本 字 在 菘 約 中 共 出 現 五 次 י 撒 下 六 19 
( = 代 上 十 六 3 ) ，大 衛 將 約 櫃 抬 回 耶 路  

撒 冷 之 後 ，爲 蔺 民 祝 福 י 並 分 給 百 姓 一 個  

餅 、一 個 棗 餅 （？ ）和 一 個 葡 萄 餅 。從 本  

子 第 二 種 用 法 可 以 沿 出 ’5 ^ 7 从 & 是 令 人 喜  

悅 的 食 物 י 見 歌 二 5 ，Γ你 們 給 葡 萄 乾 增  

補 我 力 』 ，也 見 赛 十 六 7 ( N IV  ) 。

扱 後 一 處 經 文 是 在 何 三 1 ，Γ以 色 列  

雖 然 偏 向 別 神 ，客 愛 莉 萄 餅 ，耶 和 華 還 是  

愛 他 們 』 ，下 半 部 的 翻 譯 也 可 作 『偏 向 那  

喜 愛 莉 萄 餅 的 別 神 』 ，意 思 在 此 非 十 分 明  

確 。但 是 相 似 的 狺 法 都 認 爲 這 餅 類 似 獻 祭  

用 的 餅 （ י ( 是 百 姓 用 來 獻 給 天  

后 ，即 伊 施 他 爾 神 （ Ish ta r ) ，亞 述 的 繁 殖  

女 神 （耶 七 18 ; 四 四 1 7 〜 1 9  ) 。上 述 的  

經 文 中 ，縱 使 神 的 百 姓 背 棄 立 約 的 神 ，轉  

去 拜 那 可 憎 異 敎 的 神 祇 ，耶 和 華 仍 對 祂 的  

百 姓 懷 著 長 久 的 慈 愛 。

參 考 會 目 ：D river，G . R·， “ H ebrew  N otes 
on ‘Song o f  Songs׳ and  TLamentations״״ 
in F estschrift A lfre d  Bertholet^ Tubingen: J 
C. B. M ohr, 1959, p. 144.

V. P . H.

ת 186 א  ( ，祝 ） I 未 譯 出 的 質 詞

未 譯 出 的 質 詞 י 在 文 法 中 （有 點 粗 略  

地 ）說 它 是 及 物 勋 詞 後 面 連 接 直 接 受 詞 的  

記 號 。本 字 的 字 源 未 知 。W 最 初 的 名 詞 意  

思 — י 般 的 看 法 是 本 質 、要 素 、自 身 ；但  

這 意 思 在 語 言 的 歷 史 發 展 中 ，卻 失 去 了 。

’祝 若 是 用 來 標 示 直 接 受 詞 （

) ，通 常 （雖 然 不 是 每 次 ）是 出  

現 在 散 文 中 י 励 詞 後 面 的 受 詞 ，也 加 上 定  

冠 詞 予 以 描 述 。W 的 功 用 不 僅 帶 出 了 直 接  

受 詞 ，更 要 緊 的 功 用 乃 是 強 調 了 它 所 附 上  

的 字 詞 。

所 以 י ，祝 旣 可 和 直 接 受 詞 一 起 出 現  י
而 當 励 詞 是 被 動 式 或 不 及 物 動 詞 時 ，它 也  

可 以 和 主 詞 連 合 （/7〇 如 ) 。雖 然  

逭 樣 的 例 證 不 勝 枚 舉 י 但 以 下 僅 舉 出 二 例  

已 經 足 夠 。如 王 下 六 5 ， 和 不 及 物 動 詞  

的 主 詞 相 連 ， 『斧 頭 掉 在 水 衷 』 （ 

habbarzef ndpaf ) 。又 如 削

十 七 5 ，’e i 和 被 勋 式 励 詞 的 主 詞 相 連 ，

『從 此 以 後 ，你 的 名 （ ) ，不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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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亞 伯 蘭 』 。

總 而 言 之 ，，祝 起 初 是 一 實 名 詞 י 用 來  

強 調 它 後 面 的 名 詞 ；但 不 知 何 時 ，逭 樣 的  

用 法 失 去 了 祝״， 後 來 變 成 是 一 沒 有 特 別 含  

義 的 質 詞 。

參 考 窨 目 ：有 關 其 他 閃 族 語 系 及 經 文 中 類  

似 的 質 詞 ：A ndersen，F. I·， “ M oabite  
Syntax/* O rientalia  ,Leahy .־־־ 11718 :35 
T·， “ Studies in the Syntax o f  IQ S,” Bib

42: 152־־ 54.
有 關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狄 H oftijzer， 

J·， 4*Remarks C oncerning the U se o f  the 
Particle 9 1 in Classical H ebrew O ״, udtesta- 
m entische S tud ien  14: ! 9 9 M .־־־ acD onald , 
J·, “The P a r t ic le ， r in C lassical H ebrew ，’’ 
V T 14: 263 —75· Saydon，P. P·， “ M ean- 
ings and Uses o f  the Particle ’， ， ” V T 14: 
192—210· W alker, N ·， “ C oncerning  the 
Function  o f  9e th y ״  V T 5: 31415 ־־.

V. P .  H .

ת 187 א  I I  和 、一 起

在 不 同 的 情 況 中 ，本 字 的 表 達 有 些 微  

的 差 異 。例 如 創 四 י 1 夏 娃 說 ，我 從 （’小  

) 耶 和 華 那 裒 得 了 一 個 男 子 。申 一  3 0 ，

『在 你 們 前 面 行 的 耶 和 華 你 們 的 神 ，必  

Γ 爲 你 」 （ ) 爭 戰 ，正 如 他 在 埃 及 和  

曠 野 ，「爲 你 們 」 （’W k m ) 所 行 的 一  

樣 』 。 士 _ |-一 2 7 ， 「 原 來 我 沒 有 得 罪 你  

( /淡 ） ， 你 卻 攻 打 我 （ W ) ， 惡 待 我  

( ， £//?) °
回 到 本 字 基 本 的 意 思 和 、與 ，它 是 個  

介 系 詞 י 常 出 現 在 一 些 特 殊 的 神 學 性 經 文  

中 ：（&>是 神 對 人 的 應 許 ：我 將 與 你 同 在 ； 

作 )從 人 發 出 神 必 與 他 同 在 的 確 信 ；（0 信 徒  

的 禱 詞 ，祈 求 神 與 他 同 在 。聖 經 中 到 處 充  

滿 了 神 呼 喚 祂 的 百 姓 ，與 祂 之 間 圑 契 ，起  

初 在 伊 甸 園 褒 י 其 次 對 亞 伯 拉 罕 的 呼 召 ， 

在 西 乃 山 的 立 約 、在 會 蘇 、在 曠 野 、渡 過  

約 但 河 、進 佔 迦 南 等 時 。新 約 中 與 此 觀 念  

是 前 後 相 符 的 。可 三 13〜 1 5 ，耶 穌 爲 何 呼  

召 十 二 門 徒 ，原 因 是 要 他 們 常 和 自 己 『同 

在 J 。耶 穌 願 與 門 徒 間 團 契 ，總 遠 在 呼 召  

人 服 事 祂 之 先 。

若 是 縱 觀 聖 經 裏 和 敎 會 歷 史 中 ，最 大  

的 難 題 是 與 神 同 在 J ，可 能 我 們 不 在  

乎 ，但 神 卻 有 所 要 求 。遠 在 伊 甸 園 י 亞 當

和 夏 娃 不 能 維 持 逭 種 關 係 ，創 三 章 י 他 們  

極 願 往 日 時 光 能 再 重 現 י 但 卻 如 大 江 東 去  

不 復 返 。主 前 5 8 6 年 י 以 色 列 人 被 擄 י 以  

西 結 霜 見 神 的 榮 耀 首 先 離 開 聖 殿 ，繼 而 離  

開 耶 路 撒 冷 城 。

癥 結 在 於 神 聖 潔 的 屬 性 和 忌 邪 的 愛 ， 

無 論 神 在 那 與 遇 見 人 ，祂 都 對 逭 人 有 道 德  

上 的 要 求 。人 要 聖 潔 ，且 對 神 的 聖 潔 敏  

銳 ，方 能 神 人 同 行 J 。

參 考 害 目 ：M eek, Theophile J .， 
T ranslating  the H ebrew  Bible, JB L  79: 
3 2 8 -3 5 .  T D O T , I, pp. 44963־־־.

V. P .  H .

ת א  广，祝） III 見  192a 
pK 見  189a

ה 188 ^ ו א 广’及份） 來

衍 生 詞

188a תוו אי  广分加） 大 門 本 陽 性  

名 詞 僅 出 現 在 結 四 十 15

在 舊 約 中 ，一 般 作 來 的 常 用 字 乃  

是 M ״ ，共 出 現 2 ,5 0 0 次 。相 反 地 ， ’sm  
卻 只 用 過 2 0 次 ，連 D a h o o d 提 出 的 修 正  

算 在 內 共 2 1 次 ，即 由 D a h o o d 對 詩 七 四  

9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我 們 不 見 我 們 的 標 幟 ， 

不 再 有 先 知 ，知 道 還 要 幾 時 的 人 也 沒 有 來  

( J 。 其 中 有  18 次 是  

Q a l，兩 次 是 H iphil ( 赛 廿 一  14 ; 耶 十 二  

9 ) ， 意 思 是 帑 來 。 聖 經 中 亞 蘭 文 部  

分 ，，ά/ a 的 意 思 只 是 來 ，並 且 出 現 過 16 
次 。所 有 本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只 出 現  

在 詩 體 י 從 未 出 現 在 散 文 體 中 。

在 以 赛 亞 密 中 ，本 字 根 出 現 過 九 次 ， 

除 了 廿 一  1 2 ，1 4 外 ，大 部 分 在 後 半 部 經  

文 琪 。但 這 七 次 之 間 並 無 特 別 的 連 續 性 關  

聯 ：未 來 的 再 來 （四 一  23 ; 四 四 7 ; 四 五  

11 ) ; 古 列 的 來 臨 （四 一  25 ) ··那 些 生 活  

放 縱 無 度 的 人 （五 六 12 ) : 田 野 的 諸 獣 ’ 
都 來 呑 喫 神 的 百 姓 （五 六 9 ; 參 耶 十  

二 9 ) ; 人 類 的 聚 集 （四 一  5 ) 。

本 励 詞 用 來 形 容 神 的 來 臨 ，只 出 現 申  

卅 三 2 。 講 到 人 來 到 神 面 前 ，則 在 耶  

三 2 2 。本 字 根 在 約 伯 記 中 共 出 現 四 次 ：三  

25 ; 十 六 22 ; 卅 14 ; 卅 七 2 2 。

參 考 會 目 ·· D ahood , M ” “ Heb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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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t) ת ת 1 א 9 2

U garitic Lexicography I ，” Bib 44: 299· 
G ordon , U garitic G lossary, n o -407· 
T D N T ，V，pp. 8 6 1 -6 5 ·  T H A T，I，p. 267·

V . P .  H .

# (Catth או^ה 189

烏 加 列 文 和 其 他 閃 語 的 平 行 字 相 同 。 

本 字 是 第 二 人 稱 單 數 的 代 名 詞 י 在 茜 約 中  

出 現 幾 百 次 之 多 。經 常 附 加 於 励 詞 以 強 調  

主 詞 ^ 在 奇 格 （ oblique case，所 有 格 和 直  

接 受 格 ）中 的 用 法 י 是 加 強 前 面 的 字 尾 。

衍 生 詞

1 8 9 a 押 你 （陰 性 ）

189b ם ת א  你 們 （陽 性 ）

189c תן א  f  你 們 （陰 性 ）攀

9) ן  תו atdn) Mא  190a 
口化尽 見 191a
ר, תי א  見  191b

תו 190 א  Γ ί η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90a 1ו ו ת א  ( ，祕 7〇 母 驢

就 禮 物 來 說 י 母 驢 算 是 很 资 貴 ，有 價  

値 的 財 產 （ 創 十 二 16 ; 卅 二 16 ; 伯  

一  3 ; 四 二 12 ) 。P o p e 觀 察 在 約 伯 記  

中 י 母 驢 （ ) 曾 列 在 約 伯 的 財 產 中 ， 

但 公 驢 p m d r 卻 不 在 其 中 。他 認 爲 ：『母  

驢 之 所 ] ^ 被 提 及 ，乃 因 它 會 繁 殖 ，它 有 奶  

水 。母 驢 也 比 公 驢 來 得 好 騎 』 （AB，丄 ^ ， 

頁 7 ) 。

由 於 母 驢 的 惯 値 高 ，所 以 基 士 才 會 刻  

不 容 緩 的 要 他 的 兒 子 掃 羅 快 去 尋 找 （撒 上  

九 3 ，5 ， 20 ; 十 2 ，1 4 ， 16 ) 。但 是 掃 羅  

卻 沒 有 找 到 他 所 要 找 的 （像 哥 倫 布 ） 。他  

雖 沒 找 著 母 驢 ，卻 找 到 了 他 頭 上 的 冠 冕 。 

亞 九 י 9 彌 赛 亞 將 騎 著 驢 （ / :m d r  ) ，就 是  

騎 著 （母 ）破 的 駒 子 （ ) 。 

Speiser ( AB， 頁  362 ) 把 這 節 經 文  

和 創 四 九 1 1 ，母 驢 的 小 駒 子 （6V17，0 /加 3 ) 
相 連 י 並 且 譯 成 『純 血 統 的 驢 駒 *1，還 認  

爲 與 馬 里 （ M ari ) 文 獻 的 m ar a /572/w『上  

選 的 純 血 統 母 駒 』有 關 。

最 後 י 巴 蘭 所 騎 的 是 隻 ( 民 廿 二  

f f . ) 。這 狻 驢 子 還 對 巴 蘭 說 話 （ 民 廿  

二 28 ; 參 創 三 I f f .，會 說 話 的 蛇 ） 。去 追

是 否 聽 得 見 聲 音 ，或 者י問 究 竟 母 驢 說 話 

馑 是 巴 蘭 心 中 的 感 應 經 歷 ，或 者 兩 個 都 

這 些 都 是 無 益 的 。此 事 最 重 要 的 ，乃י有 

彰 顯 神 對 自 然 界 的 管 理 ，是 如 此 徹 底 和 完 

全 ，以 致 祂 能 使 用 一 隻 啞 巴 驢 ，來 傅 達 富

有 大 能 的 信 息。

.V . P .  H

9etnan)) תנו את^ה (，etna) י א
見  2524a，2529a

广句）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ר ת  191 א
樓 廊 僅 見 於 結 ,191 אתורa

四 一 15
樓 廊 馑 見 於 ,191 אתילb

結 四 一  1 5 〜 1 6  ; 四 二 3 ， 5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ת ת 192 א
广，扣 Ι Η 犁 頭ת 192a 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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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  (V )

本 字 是 一 個 意 義 相 當 多 的 一 般 性 介 系  

詞 。B D B 列 出 的 用 法 有 ：i n 、a t 、b y 、 

w ith ，作 爲 特 定 意 義 的 励 詞 補 助 ，並 和 不  

定 詞 附 觸 形 （ the infinitive construct ) 連 用  

而 引 介 一 個 時 間 子 句 。通 常 希 伯 來 文 的 介  

系 詞 都 具 有 相 當 多 的 窓 義 。烏 加 列 文 證 苡  

6 · 也 經 常 有 f r o m 之 意 ，如 同 介 系 詞 /  ) ׳
參  G o rd o n ， U T 19: no· 435; A isW U S 486 

) °
R . L . H .

ה א נ  見  212a

ר* 194 א ^ 宣 告 、 聲 明 、使 明

白

衍 生 詞

194a +ר א ב  水 井 、坑 陷

194b ר א חי נ ■אח־ י ל  (b t9 er
la h a y  r d ’i ) 成 耳 拉 海 策  

( “ 著 且 看 顧 我 者 的 井 ）

194c + ר א ^ פ ע3'  (b t9 er  sh e b a  f )  

别 是 巴

194d 10 5 勹，אר־ 2  池 子 、坑 、井

194e ־h i s 祕׳)  以 坑 洞 、水 糟 、井

本 動 詞 只 出 現 於 ？丨61。描 述 要 使 寫 在  

石 版 上 的 字 淸 楚 明 晰 （申 廿 七 8 ) ，或 使  

一 些 寫 在 石 版 上 的 字 在 匆 促 一 犄 下 仍 能 淸  

晰 閱 讀 （哈 二 2 ) 。在 隱 喩 的 用 法 上 י 本  

動 詞 意 謂 藉 解 釋 使 之 更 淸 晰 （申 一  5 ) 。

奸，״6 水 井 、坑陷

本 陰 性 名 詞 可 能 源 自 ־1 使 淸 楚  

明 白 J ，然 而 其 間 的 關 係 不 定 。

人 們 通 常 由 地 顼 挖 掘 水 井 （創 廿  

一  30 ; 廿 六  1 8 ，2 1 ，2 2 ， 25 ) ，而 能 挖  

出 有 水 的 井 是 一 件 値 得 喜 樂 慶 祝 的 琪 （創  

廿 六 32 ; 民 廿 一  1 7 ， 18 ) 。通 常 水 必 須  

被 汲 出 來 （創 廿 四 י 20 ) י 11 因 此 有 一 口  

活 水 井 （流 通 的 水 ）是 特 別 幸 運 的 事 （創

廿 六 19 ) 。在 缺 水 之 處 ，水 井 是 爭 執 的 焦  

點 之 一 （創 廿 六 1 9 〜2 1  ) 。以 色 列 人 曾 向  

以 柬 人 與 亞 捫 人 許 諾 ，如 果 他 們 容 許 以 色  

列 人 通 竭 他 們 的 腿 界 ，以 色 列 人 將 不 喝 他  

們 的 水 （民 廿 17 ) 。當 水 井 不 用 時 ，應 以  

石 頭 稷 蓋 （創 廿 九 2ίΤ. ) ，大 衛 的 傅 信 者  

即 躱 藏 在 道 樣 覆 蓋 的 井 中 （撒 下 十 七 18〜 

21 ) 。打 水 通 常 是 女 人 的 事 י 因 此 并 旁 也  

成 爲 亞 伯 拉 罕 僕 人 遇 見 利 百 加 （創 廿 四 11 
f f . ) 、雅 各 遇 見 拉 結 （創 廿 九 2ff. ) 、摩  

西 遇 見 西 坡 拉 （出 二 15 ff.) 之 處 。

同 時 也 指 有 粘 土 或 石 漆 的 坑 陷  

( 創 十 四 1 0 ) ，而 坑 陷 則 有 時 被 視 爲 毀 滅  

之 所 （詩 五 五 23 ; 六 九 15 ) 。

6 7 r״ 也 被 用 於 隱 喩 。如 妓 女 被 喩 爲 一  

個 坑 陷 （箴 廿 三 27 ) ; — 個 人 所 愛 的 人 是  

活 水 的 井 （歌 四 15 ) ; — 個 人 的 妻 子 則 是  

他 自 己 的 井 （箴 五 15 ) 。

本 字 也 被 用 於 地 名 ，如 別 是 巴 、比 珥  

( 民 廿 一  16 ) 和 比 珥 以 琳 （賽 十 五 8 ) 。

ZaAay rd ’? r 成 耳 拉 海 茱 （活 著 且  

看 顧 我 备 的 井 ）

這 是 一 個 位 於 加 低 斯 和 巴 列 之 間 的 地  

名 י 然 而 至 今 仍 未 被 辨 認 出 來 。它 曾 是 以  

撒 居 住 之 所 在 （創 廿 四 62 ; 廿 五 11 ) ’ 
也 是 夏 甲 獲 救 免 於 渴 死 的 地 點 （創 十  

六 1 4 ) 。本 名 稱 是 將 井 與 你 是 看 顧 的  

神 j 連 用 （创 十 六 13 ) * 但 仍 屬 一 個 有 待  

推 敲 的 主 題 。

bf ’扣 sh e b a  ‘ 別 是 巴

别 是 巴 意 爲 『七 之 井 J 或 Γ誓 約 之  

井 』 。它 是 巴 勒 斯 坦 的 南 界 ， ז 從 但 到 別  

是 巴 J 是 一 種 經 常 性 的 說 法 （士 廿 1 等 ； 

代 上 廿 一  2 等 ） 。它 也 是 聖 地 之 一 （創 廿  

一  33 ; 四 六 1 〜 5  ; 摩 八 14 ; 五 5 ) 。本  

字 在 創 世 記 狻 有 兩 處 記 載 ，其 一 出 於 亞 伯  

拉 罕 和 亞 比 米 勒 用 Γ 七 隻 J ( ）羊

羔 作 誓 約 （ 0 創，״  廿 一  3 0 〜 3 1  ) 。 

另 一 則 出 於 以 撒 的 起 誓 （^ / ^ ^ ‘ 5 ，創 廿  

六 31 ) 。 〔道 或 許 是 一 個 例 子 ，顯 示 出 它  

並 非 刻 意 與 語 源 有 關 ，只 是 一 個 文 字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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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3 ש א  ( b a 9a s h )

戲 י 帶 著 趣 味 ，也 易 於 記 憶 。也 可 能 在 這  

事 件 之 先 י 當 地 就 已 被 稱 爲 別 是 巴 。另 一  

個 與 語 源 無 關 而 僅 爲 文 字 遊 戲 的 例 子 ，即  

創 十 一  9 所 提 之 巴 別 。巴 別 在 亞 喀 得 文 意  

爲 「神 的 門 J י 但 它 的 發 音 卻 與 励 詞 於 化 / 
ז 使 混 亂 』相 近 。R■ L, H .〕

池 子 、坑 、井

本 陽 性 名 詞 ，出 於 字 根 （ 耶  

二 13 ; 撒 下 廿 三 丨 5 〜 1 6 ，2 0 的 未 修 正 之  

寫 法 ；見 M r ) 。通 常 池 子 被 挖 於 岩 石 之  

上 י 作 爲 雨 季 儲 水 之 用 。趿 後 所 儲 之 水 停  

滯 不 勋 י 而 地 震 則 會 將 岩 石 和 灰 泥 熨 碎 。 

耶 利 米 經 常 以 活 水 之 井 與 這 種 停 滯 而 破 漏  

的 池 子 作 爲 耶 和 華 與 其 他 偶 像 的 對 照 。

W r坑 洞 、水 糟 、井

6 3 r和 65V  ( 池 子 ，耶 二 13 ) 有 關 ， 

而 與 ( 井 ）平 行 （箴 五 15 ) 。它 屬  

陽 性 名 詞 ，並 源 於 字 根 6 V ( 淸 楚 扭 寫 ） 。 

共 出 現 過 6 5 次 。

M r也 可 指 地 上 的 大 坑 。大 衛 的 勇 士 之  

一 曾 在 坑 中 殺 死 一 隻 獅 子 （撒 下 廿 三 20 ;
- — 2 2 ) 。在 巴 勒 斯 坦 乾 燥 的 氣 候 中  

( 在 以 色 列 民 進 入 之 前 י 申 六 11 ; 尼  

九 25 ) ，池 子 在 岩 石 上 鑿 出 後 י 即 塗 以 灰  

泥 。人 們 在 雨 季 時 儲 水 以 應 旱 季 之 需 。用 

灰 泥 塗 牆 始 於 何 時 並 不 確 定 。挖 井 或 池 子  

( 代 下 廿 六 10 ) ，以 及 從 中 取 水 （撒 下 廿  

三 16 ) 都 是 經 常 被 提 及 的 敍 述 。而 亞 述 的  

大 將 拉 伯 沙 基 則 以 可 以 『喝 自 己 井 衷 的  

水 J 作 爲 允 許 猶 大 活 命 的 應 許 之 一 （王 下  

十 八 31 ; 赘 卅 六 16 ) 。6 3 r與 『泉 水 J 
( ; 利 十 一 36 ) 有 所 區 別 。以 色 列  

律 法 明 載 敞 開 的 井 對 勋 物 而 言 是 一 項 危  

險 ，如 果 牲 畜 因 此 掉 落 ，井 主 對 牲 主 要 有  

所 賠 償 （出 廿 一  3 3 〜 3 4  ) 。這 樣 的 危 險 亦  

見 於 昆 蘭 文 獻 （ C D C  11， י ( 13 在 那 獏 也  

規 定 不 得 在 安 息 日 將 掉 落 的 牲 畜 救 起 。

因 著 坑 洞 四 周 均 陡 峭 而 圆 滑 ，所 以 是  

極 佳 的 天 然 牢 獄 （參 赛 廿 四 22 ) 。約 瑟 被  

他 的 哥 哥 們 丟 進 坑 中 以 爲 囚 犯 י 直 到 被 寶  

給 以 赏 瑪 利 人 （創 卅 七 2 0 〜 2 9  ) ; 到 了 埃  

及 ，他 亦 被 關 在 地 牢 中 （創 四 十 15 ; 四 一  

1 4 ) 。埃 及 最 後 一 災 之 中 ，連 地 牢 囚 犯 中  

的 長 子 亦 難 逃 此 劫 （出 十 二 29 ) 。耶 利 米  

被 其 仇 敵 丟 入 地 牢 י 但 爲 以 伯 米 勒 所 救  

( 耶 州 八־ 6 〜 1 3 ) ( 坑 洞 之

屋 ）亦 爲 「地 牢 ^ 的 一 般 用 語 （出 十  

二 29 ; 耶 卅 七 16 ) 。坑 洞 也 作 爲 方 便 而  

鑿 的 棄 屍 之 處 （耶 四 一  7 ， 9 ) ，以 及 逃 躱  

危 險 時 的 避 難 之 所 （撒 上 十 三 6 ) 。

一 些 著 名 的 水 池 可 作 爲 地 理 標 誌 ，如  

伯 利 恆 井 （撒 下 廿 三 15〜 1 6 ) 、西 拉 井  

( 撒 下 三 2 6 ) 、剪 羊 毛 處 的 坑 （王 下  

十 1 4 ) ，和 西 沽 大 井 （撒 上 十 九 2 2 ) 。

在 隱 喩 的 用 法 中 · 佈 下 陷 阱 的 惡 人  י
好 像 一 個 挖 了 深 坑 而 自 己 掉 進 去 的 人 （詩  

七 15 ) ; —個 人 的 妻 子 是 他 的 水 井 י 他 將  

從 她 獲 得 滿 足 （箴 五 15 ) ; 死 亡 是 水 輪 在  

井 口 破 爛 （傅 十 二 6 ) ; 撒 拉 是 康 穴 ，由 其  

中 鑿 出 以 色 列 （赛 五 一  1 ， 2 ) ; 經 歷 大 的  

患 難 י 如 同 人 被 活 生 生 地 丟 進 洞 裏 ，還 有  

呼 求 耶 和 華 的 機 含 （哀 三 5 3 ， 55 ) ，以 至  

得 解 脫 （詩 四 十 2 〔 Η  3 〕 ） 。從 被 擄 中 被  

釋 如 同 由 無 水 之 坑 中 被 救 拔 （亞 九 11 ) 。

死 亡 如 同 進 入 坑 中 （詩 廿 八 1 ) ，而  

死 人 則 是 ‘步 入 坑 洞 之 人 （詩 八 八 4 〔 Η  
5 〕 ，6 〔 Η  7 〕 ； 一 四 三 7 ) 。坑 洞 在 某 些  

意 義 上 與 陰 間 同 義 （參 箴 一  1 2 ; 赛 十  

四 1 5 ， 19 ; 卅 八 18 ) 。然 而 以 西 結 則 對  

此 二 者 加 以 區 分 （卅 二 1 8 〜 32 ) 。詩 人 痛  

苦 的 懇 求 救 他 出 坑 （詩 卅 3 〔 Η  4 〕 ） ，也  

形 容 自 己 如 同 被 從 深 坑 拉 出 一 般 （詩 四 十  

2 〔Η 3 〕 ） 。推 羅 （結 廿 六 2 0 ) 、埃 及  

( 結 卅 一  1 4 ， 16 : 卅 二 18 ) 、亞 述 （結  

卅 二 23 ) 、以 攔 （結 卅 二 24 ) 、以 東  

( 結 卅 二 29 ) 和 西 頓 （結 卅 二 30 ) 均 被  

餐 吿 將 被 帶 至 深 坑 。

參 考 書 目 ：H eidel，A·， “ D eath  and  the 
A fterlife,״ in The G ilgam esh E pic  a n d  O. 
T. Parallels, 2d ed,. U niversity o f  Chicago, 
1949, pp. 137—223. Sutcliffe, Edm und F., 
The O ld  T estam en t a n d  the F uture L ife , 2d 
ed·， N ew m an B ookshop, 1947. T rum p, 
N icholas, J ,， P rim itive  C onceptions o f  
D eath  a n d  the N e th er  W orld  in the O ld  
T estam en t,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 te, 
1969· T D O T，I I，p p .4 6 3 -6 5 .

J .  P .  L.

1 9 5 诊 抑 發 惡 臭 、憎 厥

衍 生 詞

195a א־ש? 臭 氣 、惡 臭

195b ה ^ א נ  ( b o ’s h a j  發 惡 灸 的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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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ל  ב ב  (babel)

西 、發 惡 臭 的 或 有 害 的 雜 苹

195c 發 惡 臭

的 或 没 有 價 值 的 東 西 、野 生  

的 葡 萄

當 摩 西 擊 打 尼 羅 河 水 之 後 ，其 中 的 魚  

死 了 ，河 水 也 變 成 肢 处 （出 七 1 8 ， 21 ) 。 

在 靑 蛙 之 災 後 י 遍 地 就 都 腥 臭 。有 些 以 色  

列 人 企 圖 儲 存 所 分 配 到 的 嗎 哪 ，第 二 天 嗎  

哪 卻 生 蟲 發 臭 （出 十 六 20 ) 。但 在 第 六 天  

所 收 集 的 雙 份 י 卻 未 變 臭 （出 十 六 24 ) 。 

以 色 列 的 官 長 在 摩 西 和 亞 倫 見 過 法 老 之  

後 י 抱 怨 他 們 使 以 色 列 在 法 老 面 前 有 了 臭  

名 （出 五 21 ) 。

其 他 關 於 臭 氣 或 胚 臭 的 用 法 有 ：大 衛  

說 ，「因 我 的 恩 昧 ，我 的 傷 發 臭 流 膿 J 
( 詩 卅 八 5 〔 H 6 〕 ） 。雅 各 吿 訴 利 未 和 西  

緬 ，因 著 他 們 激 烈 的 行 徑 י 使 得 他 在 迦 南  

人 面 前 有 了 臭 名 （创 卅 四 30 ) 。傅 道 逬  

說 ：『死 蒼 蠅 使 作 香 的 膏 油 發 出 臭 氣 』

( 傅 十 1 ) 。

當 大 衛 決 定 爲 非 利 士 人 爭 戰 時 ，非 利  

士 人 以 爲 大 衛 必 使 他 自 己 被 以 色 列 人 所 厭  

惡 （撒 上 廿 七 12 ) 。押 沙 龍 親 近 父 親 妾 侍  

的 事 件 ，使 押 沙 龍 爲 大 衛 所 憎 惡 ，且 導 致  

父 子 不 和 （撒 下 十 六 21 ) 。其 他 意 義 可 由  

惡 人 令 人 厭 惡 的 臭 名 蒞 出 來 （ 箴 十  

三 5 卜  .
因 此 י 本 字 不 只 用 來 描 述 物 品 有 了 腥  

臭 之 氣 ，同 時 也 描 述 人 們 之 間 惡 劣 的 關 係  

有 如 臭 氣 。惡 人 則 因 他 的 壞 行 爲 ，以 至 在  

神 的 鼻 孔 顯 爲 惡 臭 。

196 ΠΜ 眼 晴 的 蘋 果 （ 即 瞳

仁 ） 出 處 不 確 定

) ^בל 197 b a b e l ) 巴 别 、巴 比 倫

巴 比 倫 是 希 伯 來 文 巴 别 的 希 臘 文 拼  

音 י 出 現 約 2 9 0 次 。是 在 幼 發 拉 底 河 柬 岸  

的 一 個 古 老 城 市 ，位 於 今 日 巴 格 達 南 邊 約  

二 十 公 里 處 ，靠 近 伊 拉 克 一 個 稱 爲 Hilla 
的 小 村 莊 。亞 喀 得 文 可 能 源 自  

י 或 另 一 個 更 早 的 蘇 美 字 源 。此 二 者 均 意  

爲 『神 的 門 』 。創 ^ - 一  9 稱 此 處 爲 巴 別  

( 也 許 出 自 6δ/α/ 『使 混 亂 J ) ，可 能 是  

因 爲 人 類 的 語 言 在 此 被 混 亂 而 有 的 雙 關  

語 °

首 次 出 現 在 吾״ 珥 的 第 三 王 朝  

的 文 獻 之 中 （約 主 前 2300—2 2 0 0，接 近 亞  

伯 拉 罕 的 時 期 ） 。而 聖 經 則 以 巴 比 倫 與 以  

力 、亞 甲 （亞 喀 得 ）同 屬 南 方 煅 早 的 幾 個  

城 市 之 一 （創 十 .1〇 ) 。

此 城 於 澳 摩 拉 比 時 代 蕲 露 頭 角 ，在 主  

前 1792— 1 7 4 9以 及 1728— 1 6 8 6兩 次 加  

建 ，並 以 漢 摩 拉 比 的 法 典 著 稱 。亞 述 帝 國  

自 主 前 1 1 0 0年 起 一 直 是 巴 比 倫 興 起 的 障  

礙 ，雖 然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毘 列 色 三 世 （主 前  

745—727 ) 曾 加 添 了 此 城 的 光 彩 （他 似 乎  

就 是 聖 經 中 所 提 的 普 勒 ，王 下 十 五 1 9 ) 。 

M erodach  Baladan ( 米 羅 達 巴 拉 但 ）在 主  

前 7 0 0 年 重 振 巴 比 倫 的 聲 威 與 亞 述 相 抗  י
也 因 此 向 各 處 尋 求 聯 盟 （赛 卅 九 1 ) 。到  

了 主 前 6 8 9 年 י 該 城 毀 於 亞 述 大 將 西 拿 基  

立 י 但 又 重 建 於 下 一 任 亞 述 王 E sarhaddon 
( 以 撒 哈 頓 ）年 間 （主 前 680 — 669 ) 。

主 前 6 2 6 年 י 迦 勒 底 人 在 拿 布 波 拉 色  

( N a b o p o la s s a r )帶 領 下 遞 入 巴 比 倫 ，並  

且 在 偉 大 的 繼 承 者 尼 布 甲 尼 撒 二 世 手 中 ， 

建 立 了 新 的 巴 比 倫 帝 國 。6 1 2 年 亞 述 國 的 都  

城 亞 述 城 陷 落 。尼 布 甲 尼 撒 在 606—6 0 5 年  

征 服 猶 大 （但 一 ） ，而 在 587—5 8 6年 併 呑  

猶 大 （王 下 廿 五 ） 。這 個 帝 國 擴 展 它 的 版  

圖 直 到 埃 及 邊 界 ，並 且 巴 比 倫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手 中 成 爲 世 界 大 城 。唯 因 後 繼 無 人 ， 

波 斯 人 於 主 前 5 3 9 侵 入 （但 五 ） ，統 治 長  

達 兩 百 多 年 。 之 後 巴 比 倫 在 Seleucids 
和 ？3^11丨31̂ 的 治 理 下 仍 維 持 某 種 程 度 的  

重 要 性 ，但 最 後 逐 漸 趨 於 毀 滅 。

在 聖 經 記 載 中 最 先 出 現 的 就 是 巴 別 塔  

事 件 。此 眾 件 顯 示 人 類 一 次 龐 大 的 群 衆 革  

命 ，企 圖 摒 除 神 的 法 則 ，並 在 沒 有 神 的 情  

況 下 尋 求 合 一 與 和 平 。巴 別 塔 即 此 合 一 的  

象 徵 ，而 使 他 們 結 合 的 力 置 就 是 他 們 統 一  

的 語 言 。結 果 י 神 以 混 亂 他 們 的 語 言 來 審  

判 他 們 。根 據 蘇 美 人 E n m e rk a r史 詩 記 載  

( 1 4 1 —4 6 ) ，某 一 個 時 期 ，人 們 『以 舌  

頭 』頌 讚 E n l i l神 י 可 能 即 爲 此 窜 件 反 映  

於 一 般 的 歷 史 中 。

聖 經 的 記 載 ，反 映 出 巴 比 倫 的 偉 大 和  

顯 赫 （费 十 三 ；彌 四 10 ) 。而 耶 利 米 亦 提  

及 了 巴 比 倫 的 城 牆 （耶 五 一  1 2 ，58 ) ’ 以  

及 以 米 羅 達 （ M arduk  ) 和 / 或 彼 勒  

( Bel ) ( 巴 力 的 別 名 ）爲 神 的 宗 敎 體 系 。 

此 二 名 字 在 聖 經 中 均 有 記 錄 （ 赛 州  ־
九 1 ? ; 耶 五 十 2 ) 。巴 比 倫 的 創 世 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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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ד  ג נ  ( b a g a d )

Enum a E l is h 中 提 到 一 座 敬 奉 各 種 男 女 神  

祇 的 禹 神 廟 。直 到 第 一 世 紀 י 約 翰 仍 提 到  

它 的 宗 敎 ，稱 之 爲 『一 切 可 憎 之 物 的 母 j  
( 啓 十 七 5 ) 。因 此 神 將 猶 大 攄 至 巴 比  

倫 ，乃 在 於 以 第 一 手 的 偶 像 崇 拜 經 驗 使 猶  

大 體 會 到 其 可 怕 與 愚 味 י 藉 此 來 保 守 猶 大  

餘 民 永 不 再 偶 像 崇 拜 （因 此 有 關 此 點 的 經  

文 有 一 半 出 於 耶 利 米 ） 。

離 管 尼 布 甲 尼 撒 夢 衷 的 金 頭 י 乃 指 這  

個 驕 傲 的 城 市 奪 取 了 耶 路 撒 冷 的 領 導 權  

( 但 二 ） ，但 以 理 則 卷 見 它 如 獅 子 一 般 的  

猷 性 （但 七 ） 。但 以 理 以 耶 利 米 的 預 言 ，

「被 擄 七 十 年 後 的 歸 回 』作 爲 爲 以 色 列 民  

禱 吿 的 基 礎 （耶 廿 五 1 1 〜 1 2  ; 廿 九 10 ; 
但 九 2ff. ) 。而 以 赛 亞 則 超 越 耶 利 米 七 十  

年 的 預 言 © י 見 了 使 以 色 列 二 度 出 離 』

( exodus ) 巴 比 倫 的 古 列 王 （赛 四 一 ；四 

三 14 ; 四 五 Iff，） 。

參 考 書 目 ： “ B abylon,” in E ncyclopedia  
Judaica, IV， pp. 3 0 3 4 Jacobsen, T .־־־  ·， 

“ Babel，” and  “ B abylon ，” in ID B , I， 
pp. 3 3 4 3 8 W .־־  isem an, D. J., Babylon, O- 
T ., ZPEB  I, p p .4 3 9 - 4 8 .  K raeling, E. G . 
H·， “The Tow ers o f  Babel，” JA O S 40: 
2 7 6 8 1 ־ ־ . P arro t, A ., B abylon  a n d  the O ld  
Testam ent, Philosophical L ibrary , 1958. 
Saggs, H , W . F ., The G reatness T ha t W as  
B abylon, G lasgow: M cC lelland, 1962. Siff, 
M yra, H aro ld  G insberg, Israel T a Shm a, 
“ Babel， Tow er o f ，” in E ncyclopedia  

Judaica, IV. T D O T , I, pp. 4 6 6 6 9 .־־ 
L· G·

ג ? 彳60{7彡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是  י
• 見  225a

198 背 逆 地 對 待 、詭 詐 地

對 待 、不 實 地 對 待 、犯 罪

衍 生 詞

198a η «% ^ (b eg ed ) 1 背 逆

198b ת! רו ג ני ( b d g ^ d d t j背 逆 的

198c + ןגוד ( b d g d d ) 背 逆 的

198d • τ I I 衣 服 、 外

袍

不 同 的 勋 詞 形 式 出 現 了  4 7 次 ，其  

中 2 1 次 用 分 詞 作 励 詞 性 的 名 詞 以 描 寫 一 個

人 背 叛 的 行 徑 。他 是 一 個 不 尊 重 約 定 的  

人 。本 字 根 在 南 阿 拉 伯 語 中 意 爲 『行 騙 、 

詐 欺 ·！。

本 動 詞 用 於 幾 槌 不 同 關 係 上 的 不 忠 。 

它 指 婚 姻 中 的 不 忠 實 ，不 忠 寅 的 對 象 可 能  

是 麥 子 （ 出 廿 一 8 , 婢 女 作 荽 子 ；瑪  

二 1 4 ，一 個 人 年 輕 時 娶 的 娶 子 ） ；也 可 能  

是 丈 夫 （耶 三 20 ) 。後 者 也 以 本 字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對 神 的 不 忠 贾 （耶 九 2 〔 H 1 〕 ） 。 

除 了 以 婚 姻 上 的 不 忠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對 耶 和  

華 的 不 忠 之 外 ，主 自 己 以 及 祂 的 約 亦 是 被  

狩 逆 的 對 象 （撒 上 十 四 33 ; 詩 七 八 57 ; 
詩 —— 九 158 ) 。甚 至 對 神 公 義 的 懷 疑 均  

屣 背 逆 （詩 七 三 1 5 ) 。一 個 不 忠 於 他 弟 兄  

的 人 也 可 能 被 列 爲 不 忠 於 耶 和 華 之 約 （瑪  

二 10ff. ) 。因 此 本 字 亦 用 於 毀 壞 人 爲 約  

定 ，以 及 違 背 被 一 般 視 爲 道 德 的 社 會 责 任  

之 舉 。示 劍 的 居 民 對 早 先 被 他 們 舉 爲 王 的  

亞 比 米 勒 作 出 叛 逆 之 舉 （士 九 ） 。約 伯 則  

認 爲 被 他 的 朋 友 以 詭 詐 相 待 （伯 六 15 ) ; 
而 耶 利 米 時 代 ，人 的 財 產 權 都 被 背 逆 之 人  

所 侵 擾 （耶 十 二 6 ) 。

酒 （根 據 馬 所 拉 經 文 ） ，或 財 富 （根  

據 1 Q 哈 八 3 ) 都 是 使 人 詭 詐 的 原 因 （哈  

二  5 ) 。

背 叛 者 有 時 亦 會 遭 到 同 樣 的 報 應 （士  

九 ；賽 卅 三 1 ) 。無 論 如 何 主 必 審 判 這 等  

背 逆 之 人 （詩 廿 五 3 ; 箴 二 22 ; Η-一  6 : 
廿 一  1 8 ) 。

b e g e d 背 逆

在 赛 廿 四 1 6 本 字 共 出 現 兩 次 ，是 雙 關  

語 的 一 部 分 י 而 在 耶 十 二 1 提 到 在 背 逆 之  

中 的 背 逆 之 人 。

b d ^ d d t 背 逆 的

( 番 三 4  R S V 作 「不 忠 誠 之 輩 J )
。似 乎 背 逆 的 槪 念 更 合 適 ，因 爲 要 強 調 這  

些 誤 導 全 國 的 假 先 知 們 是 背 逆 之 輩 ，我 們  

得 用 一 個 比 較 強 烈 的 翻 譯 。

6初 纪 背 逆 的

出 現 兩 次 （耶 三 ( י 10 7 。

I I 衣 服 、外 袍  

本 字 與 以 上 字 根 的 關 係 不 甚 淸 楚 。KB 

引 用 了 一 個 阿 拉 伯 文 中 對 應 的 語 意 發 展 ’ 
由 名 詞 Γ 衣 服 J 發 展 到 動 詞 f 假 裝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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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 ד ד  (b a d a d )

扮 j 。但 細 節 仍 不 淸 楚 。

6 @ ^ 是 一 般 性 用 字 ，可 被 用 於 任 何 一  

種 外 衣 上 ，從 有 錢 有 勢 之 人 的 外 袍 到 窮 人  

和 痳 瘋 病 人 的 襤 褸 衣 服 。它 亦 用 指 大 祭 司  

的 聖 袍 י 以 及 用 來 罩 住 會 筛 器 皿 （民 四 6 
〜 13 ) 或 床 （撒 上 十 九 13 ) 的 布 單 。 

參 考 害 目 ：T D O T，I, pp· 470—72· T H A T ， 

I，pp· 261 — 63·
L. G.

ד3 199  白 亞 麻 布

本 名 詞 之 字 源 不 明 。] ^ 8 以 其 源 自  

II ( 201a ) * 指 一 片 。用 於 撒 母 耳 少 年 時 所  

穿 的 細 麻 布 以 弗 得 （撒 上 二 18 ) 。挪 伯 祭  

司 們 都 穿 著 細 麻 布 以 弗 得 （ 撒 上 廿  

二 18 ) 。大 衛 亦 穿 著 一 件 細 麻 布 以 弗 得 在  

主 面 前 跳 舞 （撒 下 六 14 ) 。祭 司 們 的 穿 著  

包 括 細 麻 布 的 祭 司 袍 、細 麻 布 褲 子 、頭  

巾 、帽 、內 袍 （出 廿 八 42 ; 卅 九 28 ; 利  

十 六 4 ) 。天 使 顯 現 時 亦 穿 著 細 麻 衣 （結  

九 2 〜3 : 十 2 ， 6 ) °
L. G.

II 見 ?ד  201a
III 見 בד  202a

200 設 ?זלא  計 、 發 明 、 圊 謀

( 壞 的 意 念 ） .
ן

^דד 201  (b d d a d ) 苹 獨 （僅 用 過 三 次 ）

衍 生 詞

2 0 1 a  1 5 ד  Π 苹 獨 、獨 自 、

一 部 分 、除 外

201b ו  ד ד נ  ( b d d A d ) 苹獨

本 字 主 要 意 義 是 隔 開 、阪 離 ，也 包 括  

劃 分 成 許 多 部 分 的 槪 念 。本 励 詞 所 強 調 的  

是 隔 離 的 意 思 ，如 在 屋 頂 上 孤 單 的 鳥 （詩  

一 〇 二 8 ) ; 固 執 獨 行 的 野 驢 י 投 奔 亞 述  

( 以 法 蓮 ，何 八 9 ) ; 以 及 散 漫 的 孤 軍  

( 赛 十 四 31 ) 。

6arf I I 單獨

本 衍 生 詞 共 用 了 大 約 1 0 0次 ，通 常 以  

複 合 字 出 現 。它 可 能 具 積 極 、消  

極 、或 中 性 的 意 思 。積 極 而 言 ，本 字 在 神

對 自 己 神 性 的 宣 吿 中 י 顯 出 其 無 與 倫 比 ， 

獨 一 無 二 的 特 性 ，逍 些 特 性 或 在 祂 外 顯 的  

作 爲 上 淸 晰 可 見 （申 四 35 ; 卅 二 12 ; 伯  

九 8 ; 赘 四 四 24 ; 尼 九 6 ) ，或 在 對 祂 的  

頌 讚 中 經 常 聰 聞 （ 詩 七 二 18 ; — 四 

八 13 ; 赛 二 U ，1 7 ) 。此 外 ，巴 蘭 稱 頌  

以 色 列 爲 獨 居 之 民 י 不 在 萬 邦 之 中 （民 廿  

三 9 ) ，似 乎 是 指 其 對 迦 南 地 的 獨 屣 權 ， 

以 及 他 們 住 在 其 間 的 安 全 無 慮 （參 耶 四 九  

31 ) °
然 而 ，消 極 的 一 面 ，則 指 以 色 列 因 神  

對 其 密 判 而 避 粢 （賽 廿 七 10 ; 彌 七 14 ;
哀 一  1 ) 。R u d o lp h 在 哀 歌 的 註 釋 中 說  

道 ：『這 和 民 廿 三 9 及 申 卅 三 2 8 的 Γ 絕  

佳 的 隔 離 」並 不 相 同 ，而 是 一 種 母 親 喪 子  

的 孤 絕  j  ( T N D T ，I，p. 476 ) 。

本 字 也 用 於 一 個 人 被 他 的 群 體 或 神 棄  

絕 之 時 י 如 不 潔 的 痳 瘋 病 人 必 須 痛 苦 地 從  

人 群 中 單 獨 地 被 隔 離 出 來 （利 十 三 46 ) 。 

耶 利 米 亦 曾 抱 怨 י 由 於 他 特 殊 的 呼 召 ，他  

不 能 坐 在 歡 樂 者 的 會 中 （耶 十 五 17 ) 。詩  

人 們 在 神 懲 治 的 手 下 感 到 孤 單 —— 被 人 隔  

離 並 迥 神 棄 絕 （詩 一 〇 二 1〜7 〔 H 2 — 
8 ] ) °

因 裨 棄 絕 而 有 的 孤 單 和 因 髙 昇 而 室 的 _ 
獨 特 性 ，兩 者 對 照 之 下 י 人 們 可 以 更 深 地 >. 
感 謝 主 耶 穌 基 督 ，因 祂 忍 受 了 十 字 架 一 的 ^  
孤 單 ，而 後 得 到 了 神 右 手 中 的 冠 冕 （腓 ：± ^  

6 〜 1 1  )  °  :
一 個 人 沒 有 妻 子 而 孤 獨 生 活 是 不 好 的 /  

( 創 二 י ( 18 而 且 當 一 個 人 單 獨 時 可 能 曝 · ' 
露 出 他 的 危 險 （撒 下 十 七 2 ) 。在 雅 各 將 1. 
與 以 _ 相 遇 前 的 晚 上 _，他 單 獨 的 等 著 ־，־ 並 .: 
感 受 到 冷 冷 的 孤 寂 感 。直 到 得 到 天 使 祝 福  

之 後 （創 卅 二 2 4 〔 Η  2 5 〕 ） י 他 才 再 次 爲 · 
自 己 等 得 安 全 感 。

本 字 較 中 性 的 用 法 也 用 於 一 些 著 名 的  

經 節 中 ，如 ·『人 活 著 不 是 苹 靠 食 物 ) *־ 申 

八 3 י ( 以 及 Γ 我 向 你 犯 罪 ，惟 獨 得 罪 了  

你 』 （詩 五 一  4 〔 Η  6 〕 ） 。

作 爲 一 個 限 制 性 副 詞 ，本 字 出 現 在  

Γ 但 我 們 專 要 倚 靠 你 ，題 你 的 名 J ( 赛 廿  

六 13 ) 的 句 子 中 。當 / 〜׳ ^ 被 緊 跟  

著 י 形 成 介 系 詞 「除 了  J ( ap a rt from ， 

besides ) י 如 『以 色 列 人 ’ 除 了 孩 子 』

( 出 十 二 3 7 )  ; Γ 逭 些 城 都 有 堅 固 的 髙  

牆  此 外 還 有 許 多 無 城 牆 的 鄕 村 J
( 申 三 5 ) 。許 多 例 子 中 m!>1被 Ε 於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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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d) ד ד 2 ב 0 2

首 如 י   是  的 倒 轉 ：

Γ 除 祂 以 外 再 無 別 神 j  ( י 申 四  

35 ) <»
本 字 亦 可 指 特 定 的 部 分 ，如 作 聖 香 的  

香 料 ，『 各 樣 要 一 般 大 的 分 量 』

66 a״ r f ，出 卅 3 4 ) ，其 複 數 則 表  

一 些 琪 物 的 延 長 ，如 力 觅 （從 人 而 來 ，伯  

十 八  13 ; K J V 、 ASV 作  m em bers ; RSV 
作 limbs ) ; 葡 萄 的 幹 或 枝 子 （結 十  

七 6 ·’ 十 九 14 ) ; 用 於 杠 抬 約 概 （出 廿 五  

1 3 , ) 、陳 設 餅 桌 （出 廿 五 2 7 ) 、祭 壇  

( 出 廿 七 6 ~ 7 )  ' 香 墙 （出 卅 4 〜 5 ) 的  

根 。也 指 城 門 的 門 閂 （何 一- ־1  6 ) 。

單 獨 （七 次 ） 、獨 居 （兩 次 ） 、 

淒 涼 （ 赛 廿 七 10 ) 、 獨 居 地 （ 彌  

七 1 4 ) 、獨 有 （詩 四 8 )
蕋 本 意 義 是 孤 單 ，痳 瘋 病 人 孤 獨 地 被  

隔 離 生 活 （利 十 三 י ( 46 以 色 列 人 獨 自 安  

然 居 住 （免 於 攻 擊 ） （申 卅 三 28 ) ，主 獨  

自 引 導 以 色 列 （申 卅 二 12 ) 。

L. G·

דד3 202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02a  1 3 ד  I I I  説 謊 者 （ 兩

次 ） 、説 謊 （三 次 ） 可 能 源 自  

字 根

本 字 語 源 是 不 詳 ，主 要 的 意 思 是 虛 空  

的 、無 益 的 談 話 。摩 押 人 誇 大 的 話 是 虛 空  

的 （赛 十 六 6 ) 。説 空 話 者 是 描 寫 假 先  

知 ， 例 如 發 佈 神 諭 的 祭 司 們 （ 耶 五  

十 36 ) 。誇 大 者 預 示 的 是 虛 空 的 話 （賽 四  

四  15 ) °
L. G.

自 $רל* 203 我 隔 絶 、被 隔 離

( N iphal ) ，分 别 、 分 開 、 切 斷  

( Hiphil; R S V  作  w e n t o v e r 〔代  

上 十 二  8 〕 ，b a n n e d 〔 拉 十  8 〕 ， 

d esig n a ted〔拉 十  1 6 〕 ）

衍 生 詞

203a 片 ^דל  、切片

203b  分 開 之 地

203c ! ל לי ? (b ed i l ) 合 金 、鎢 、

渣 滓

203d 珍 גןדלחו  珠

本 励 詞 只 用 在 N ip h a l和 H iphil י 它  

主 要 的 內 涵 是 被 阢 離 或 枞 離 、分 開 。被 用  

於 創 一  6 的 經 文 中 ，此 處 說 天 隅 開 了 水 ； 

創 一  14 1 8 圾י  說 天 上 的 光 體 分 開 菹 夜 ；在  

出 廿 六 3 3 則 指 幔 子 將 聖 所 與 阪 成 兩 個 部  

分 。

本 字 出 現 敝 次 斑 ，說 明 以 色 列 人 與 外  

邦 人 的 隔 離 （拉 六 21 ; 尼 九 2 ; 十 2 8 〔 Η  
2 9 〕 ） ，顯 示 出 被 擄 歸 回 後 以 色 列 人 對 民  

族 完 整 的 意 欲 。在 利 廿 2 4 ，表 現 出 相 同 的  

意 思 ，耶 和 華 賦 與 以 色 列 地 的 特 權 以 分 別  

其 於 萵 民 之 外 。而 以 色 列 人 也 要 在 潔 淨 與  

不 潔 的 励 物 中 作 區 別 （ ) ( 2 5 笳 ） 。

本 字 也 被 用 在 一 些 與 門 性 的 意 義 中 ， 

如 意 味 著 逍 散 軍 隊 （代 下 廿 五 10 ) ，或 分  

派 某 些 城 鎭 作 特 殊 之 用 （ 申 四 41 ; 十  

九 2 ， 7 ) ，或 個 人 特 殊 的 事 奉 （代 上 廿 五  

1 ; 結 卅 九 14 ) 。在 拉 十 8 中 ，本 字 被 用  

指 對 被 擄 歸 回 民 衆 中 不 信 苡 者 的 驅 離 （逐  

出 ） °
由 65而 / 所 出 分 開 的 槪 念 ，可 用 來 描  

寫 神 要 亞 倫 分 別 出 來 ，專 供 聖 職 的 特 殊 行  

動 （代 上 廿 三 1 3 ) ，以 及 要 利 未 人 分 別 出  

來 的 要 求 （民 十 六 9 ; 申 十 8 ) 。而 以 色  

列 人 則 被 完 全 分 別 出 來 作 神 的 產 業 （王 上  

八  53 ) °
本 字 也 描 寫 罪 的 結 果 就 是 與 神 隔 絕  

( 賽 五 九 2 ) 。

鉛 錘 、錫

本 字 指 由 贵 重 金 屬 或 金 屣 礦 中 分 別 出  

來 的 東 西 。因 此 ，在 赛 一  2 5 指 雜 質 ，若  

和 贵 重 金 屣 攙 在 一 起 會 使 之 贬 爲 廢 物 。在  

喩 意 上 乃 指 以 色 列 （結 廿 二 18 ) 。本 字 在  

多 處 亦 意 爲 錫 。錫 和 銅 形 成 靑 銅 。在 古 代  

錫 是 重 要 的 金 屬 ，西 班 牙 的 他 施 顯 而 易 見  

爲 其 產 地 。亞 四 1 0 所 言 之 線 鉈 （錫 石 ） 

乃 指 一 種 鉛 錘 （但 摩 七 7 〜 8 則 非 此  

字 ） 。

l/dd la f^ 珍 蛛

可 能 萣 一 種 资 石 ，或 樹 脂 ，產 自 哈 腓  

拉 （創 二 12 ) 。嗎 哪 的 顔 色 被 用 來 與 之 相  

較 （民 ̂ ־1 一  7 ) 。出 處 不 確 定 。

Τ. Ε. Μ.

見 ץליל  203c
<לח  見  2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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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 m) ם ה 2 ב 0 8

204 修 ?רר!  補 、修 理 可 能 是

由 下 列 名 詞 衍 生 出 的 動 詞

204a  P， 裂 縫 、 裂  口 、 

裂 罅

205 ד!  ח ב 广 仏 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05a  1 הר ב  ( δ δ Λ ^  空 虛 、 浪

費 、空洞

本 字 經 常 與 伯 /心 『荒 蕪 』 （中 文 作  

「空 虛 J ) 連 用 ，用 於 描 寫 地 球 原 始 的 情  

況 dי 6 A a乃 創 造 之 初 的 泥 沌 。或 指 因 神 的  

審 判 而 導 至 的 r 空 虛 混 沌 』 （賽 卅 四 11 ; 
耶 四 23 ) 。在 以 赛 亞 扭 中 所 描 寫 以 東 的 荒  

蕪 ，和 在 耶 利 米 © 中 所 描 寫 以 色 列 的 荒 蕪  

可 能 皆 是 借 用 創 世 記 中 原 始 的 『空 虛 现  

沌 J —語 來 作 描 寫 。

參 考 書 目 ：Y oung, Edw ard J·， “ The 
In terpretation  o f  Genesis 1 :2 W ״, TJ 23: 
151 — 78·

E . A . M .

ר הי ג  (bah ir)  B  211b

206  昂 贵 的 石 頭 、也 許 是

斑岩

207 ל  ס ו  被 擾 亂 、擾 亂 、 驚

動 、驚 嚇 、催 促

衍 生 詞

207a  | &bekdi) בה^ה J 交 然 ：的 ％ 

恐 、▼驚動

本 動 詞 δάΑ αί出 現 了  5 0 次 ，1 1 次 是  

以 亞 蘭 文 形 式 出 現 在 但 以 理 窗 中 ，但 意 義  

類 似 。其 同 義 字 有 ״ ־ 顔 抖 、 害  

怕 J Γ 密 怕 J ; 和 少 扭 加 ״1 恐

懼 J 的 一 & 用 字 。 表 示 帶 有 锌 敬 的 密  

怕 。δδΛαΖ則 通 常 表 示 人 因 未 經 預 料 的 摩  

故 、驚 嚇 與 不 幸 而 有 的 情 緖 （如 以 色 列 人  

因 押 尼 珥 的 死 而 驚 惶 ，撒 下 四 1 ; 便 雅 憫  

人 遭 遇 埋 伏 之 時 ，士 廿 41 ) 。

神 搅 励 萬 國 ，有 時 到 驚 嚇 的 地 步 ，因 

此 當 以 東 聽 聞 神 如 何 在 紅 海 介 入 以 色 列 人  

的 事 件 時 深 感 驚 慌 （出 十 五 15 ) 。詩 人 預  

料 恐 馏 將 臨 到 他 的 敵 人 ，因 爲 神 親 自 對 付  

他 們 （ 詩 六 1 0〔 Η  1 1 〕 ； 八 三 17

〔Η 1 8 〕 ） 。主 的 曰 子 有 個 特 另 1』的標言己，就  

是 像 巴 比 倫 這 樣 的 列 國 被 驚 動 （赛 十  

三 8 ) 。在 被 選 的 王 出 現 時 ，神 將 责 備 謀  

反 的 列 國 י 並 驚 嚇 （ δδΑαΖ ) 他 們 （詩  

二 5 ) 。這 樣 י 逭 些 敵 對 勢 力 初 步 的 心 理  

上 被 打 敗 也 是 神 在 戰 爭 中 作 爲 的 一 部 分 。

另 一 方 面 ，個 人 的 情 緖 亦 會 遭 神 的 手  

所 搅 擾 （參 伯 廿 三 15 ) 。 在 但 以 理  

密 中 也 經 常 和 先 知 和 王 的 夢 或 異 象 有 關  

( 四 5 ί 五 6 ) °
掃 羅 因 見 到 撒 母 耳 的 顯 現 而 被 驚 嚇 ， 

道 是 面 對 超 自 然 的 現 象 而 害 怕 （撒 上 廿 八  

21 ) ，而 以 色 列 人 則 因 突 然 的 死 亡 而 驚 懼  

也 是 如 此 （利 廿 六 16 ; 詩 七 八 33 ) 。

δάΛαΖ另 外 的 一 個 意 義 是 匆 忙 、急 速 ， 

出 現 在 敍 寧 文 學 （如 代 下 卅 五 21 ; 斯  

二 9 ; 但 二 25 ) 和 智 慈 文 學 中 ，指 謀 利 時  

的 鹵 莽 行 動 或 急 促 （傅 五 2 ; 七 9 ; 箴 廿  

21 ; 甘八  22 ) 。

突 然 的 驁 恐  

在 本 字 出 現 的 四 處 經 文 中 ，神 總 是 帶  

給 以 色 人 恐 懼 的 那 一 位 。神 以 驚 恐 驚 嚇 他  

們 （利 廿 六 16 ) ; 或 說 帶 給 他 們 ， 

因 爲 他 們 忽 視 神 （ 耶 十 五 S ; 詩 七  

八 3 3 ) 。似 乎 是 由 M / ^ / 的 兩 個 意 義 騖 恐  

和 匆 忙 帶 出 如 沾 扱 的 突 然 的 騖 恐 一 意 。

E . A . Μ .

208  6) Aהם3  m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8 a ה+  מ ח פ  (Ί/h d m a 』 動 物 、 野  

獸 、家 畜  

2 0 8 b ת+  מו ה נ  (V k d m d t) 河馬

野 默 、動 物 、家 畜  

本 字 共 用 了  1 3 7次 ，用 指 四 足 的 動  

物 ，以 別 於 鳥 、魚 和 爬 蟲 類 （創 六 ; ׳7 王

上 四  3 3 〔 H 5 : 1 3 〕 ）;1。
與 人 （ ) 相 對 （如 出 九  

( י 10 9 ，雖 然 兩 者 都 屬 活 物 （ ) ’ 
但 沒 有 任 何 一 處 分 類 是 以 人 ^ 動 物 的 。

可 指 野 獸 與 家 畜 ，但 單 指 野 獸 的 用  

法 較 少 見 （耶 七 33 ) 。當 提 及 家 畜 時 ，本  

字 通 常 包 括 大 型 的 牛 （於 扣 ( ־׳ 和 羊 （ 

0 ， /1 ) ， 但 不 包 括 在 地 上 的 爬 蟲  

( re m d  ) 。逭 些 可 能 是 比 較 小 的 動 物 ，像  

蜥 蜴 、龆 齒 類 動 物 （如 老 鼠 ）等 。

本 字 常 作 集 合 名 詞 ，指 神 的 創 造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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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 n) ן ה 2 כ 0 9

一  2 6 ) י  同 時 也 藉 著 祂 的 供 應 而 蒙 保 守  

( 詩 卅 六 6 〔 Η  7 〕 ；參 一 〇 四 14 ) 。

人 們 對 動 物 世 界 的 管 理 權 不 應 被 解 釋  

爲 對 動 物 的 剝 削 權 。殘 忍 的 對 待 天 然 資  

源 י 包 括 各 種 動 物 י 將 會 帶 來 審 判 （哈 二  

1 7 ) 。事 苡 上 ，人 道 德 生 活 和 自 然 界 的 相  

互 關 係 י 以 致 罪 也 給 自 然 界 帶 來 了 蹂 躪  

( 何 四 1〜4 ) 。耶 利 米 認 爲 人 道 德 的 敗 壞  

將 導 至 励 物 的 絕 跡 （耶 九 10 ; 參 九 4 
f f . ) 。義 人 的 關 顧 應 及 於 励 物 （ 箴 十  

二1 0卜
有 一 些 禁 令 和 勋 物 有 關 。人 不 可 以 牠  

們 的 形 像 爲 神 作 像 （申 四 17 ) 。人 們 不 可  

以 與 動 物 交 媾 ，違 者 處 死 （出 廿 二  י 19 10
〔H 9 ，1 8 〕 ； 參 利 十 八 23 ) ° 某 些 励  

物 ，主 要 是 （但 不 僅 限 於 ）那 些 不 能 反 芻  

和 分 蹄 的 י 不 適 宜 作 食 物 （申 十 四 4 〜 

8 ) 。可 能 是 爲 了 衛 生 的 理 由 （參 利 十  

一  46 ; 廿  25，參  R L. H ״ arris， Λ/训一  

G od’s  E terna l C reation, M oody, 1971, 
pp· 139 — 44 ) 0

在 啓 示 文 學 中 ，動 物 被 視 爲 邪 惡 列 國  

的 象 徵 · 雖 然 那 琪 是 周 另 外 一 個 字 （參 但  

七  7 ) ° ·

l /k d m d t 河馬

本 字 雖 然 僅 出 現 一 次 （伯 四 十 1 5 ) ， 

但 仍 引 起 許 多 討 論 。它 彷 彿 複 數 的  

延 伸 י 如 同 英 文 中 的 最 髙 級 乃 י 指

一 種 巨 大 的 動 物 ，特 別 是 殘 忍 的 勋 物 。由 

伯 四 十 1 5 的 敍 述 推 斷 ，本 字 乃 指 一 種  

與 ( 琪 指 海 獸 ）有 別 的 陸 地 野  

獸 。然 而 還 是 有 人 認 爲 爲 一 種 水  

與 的 動 物 。

本 討 論 的 逭 心 乃 在 其 究 指 一 種 屣 自 然  

界 的 動 物 ，河 馬 ；或 屬 古 中 東 動 物 神 話 中  

怪 獸 的 稱 呼 ，這 怪 猷 據 稱 是 像 神 一 樣 的 英  

雄 之 敵 對 者 ，而 爲 英 雄 所 制 服 。我 們 最 好  

視 爲 一 種 屬 陸 地 的 動 物 ，其 習 性  

爲 人 所 知 所 述 י 但 如 詩 歌 中 所 常 見 的 י 它  

也 可 以 象 徵 另 一 種 意 義 ，在 此 即 指 神 話 中  

的 怪 猷 。我 們 承 認 約 伯 記 中 的 確 可 能 提 及  

道 種 神 話 中 的 動 物 ，卻 非 印 證 此 神 話 即 爲  

K  ( 見 對 神 話 的 討 論 ） 。逭 種 興 敎 的  

觀 點 ，ϋ 『我 所 造 的 J ( 伯 四 十 15 ) 的  

說 法 所 涵 蓋 。所 謂 「在 神 所 造 的  

物 中 爲 首 j  ( 伯 四 十 19 י ( 備 指  

的 巨 大 而 非 最 先 被 造 。 〔若 67Am3£ 是 餌

的 自 然 造 物 י 則 它 被 描 述 爲 『尾 巴 如 香 柏  

樹 J 則 甚 爲 奇 怪 ，不 知 是 否 亦 可 指  

其 他 的 附 肢 ，如 大 象 的 典 子 ？在 這 個 例 子  

中 ，更 有 可 能 是 指 大 象 。R. L. 〕 。

办5饥3״6 /被 用 來 加 強 經 文 的 意 思 ，即 煅  

強 的 東 西 仍 是 神 所 造 的 。如 前 所 言 ，希 臘  

人 被 美 麗 之 物 所 吸 引 ，認 爲 道 可 以 代 表 神  

性 ；而 希 伯 來 人 則 爲 巨 大 之 物 所 吸 引 ，即  

使 醜 陋 亦 無 妨 ，認 爲 道 才 代 表 神 的 能 力 。

E . A . Μ .

見  208b

209 בה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9 a 梅 בחרו־  指 、大 腳

趾 （總 是 兩 者 一 起 用 ）

當 大 祭 司 承 接 聖 職 時 ，用 血 抹 在 他 的  

右 手 拇 指 和 右 腳 大 腳 趾 以 及 右 耳 垂 上 （出 

廿 九 2 0 ) ，亦 抹 於 他 的 兒 子 身 上 （利  

八 2 3 〜 2 4  ) 。這 儀 式 至 少 表 示 י 祭 司 們 是  

爲 主 而 聽 、作 和 行 。除 了 血 以 外 ，油 也 以  

類 似 方 式 在 痳 瘋 病 人 的 潔 淨 禮 中 被 使 用  

( 利 十 四 14 ) 。在 征 服 迦 南 途 中 ，迦 南 王  

亞 多 尼 比 色 被 抓 住 ，受 到 砍 斷 大 拇 指 和 大  

腳 趾 的 侮 辱 י 這 樣 就 不 適 合 再 作 王 統 治 百  

姓 了 （ 士 一  6 〜7 ) 。

E . A . Μ .

210 ק  ה ב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0 a  , יהל ב  ( b d h a q ) 殳 琬 上 無 害

的 斑 疹 （利 十 三 3 9 )

ר 211 ה כ 广 从 以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1 a תו  ר ה ב  ( b a h e r e t )皮 旙 上 的

白 斑

本 字 僅 出 現 在 利 十 三 和 十 四 章 ，指 皮  

庙 病 變 （ W  ) 的 可 能 症 候 。聖 經 與 記  

下 了 由 祭 ^ ]檢 杳 症 狀 的 種 種 情 況 ，表 示 聖  

經 重 視 人 體 衛 生 ◊
E . A . M .

211b ר  הי נ  ( b d k i r j  明 亮 、燦 规

212 Kis (6 3，） 進 入 其 11中11丨11字 幹 有

r 帶 來 』之 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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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r) א ו 2 נ 1 2

衍 生 詞  

212a tn w  入口

212b 加 邱  nS6arV 入口׳7）

212c +תכואה ( Γ δ ί Γ δ ) 產 品

63’是 第 四 常 見 的 两 約 勋 詞 י 共 用 過  

2 ,5 7 0次 ，其 中 大 部 分 用 於 每 日 生 活 上 的  

走 、到 達 、進 入 一 間 房 子 等 意 義 י 或 以 惯  

用 語 表 死 亡 （歸 回 列 祖 ） י 或 指 性 交 （進 

入 她 處 ） 。它 的 同 義 字 是 Λδ/ d 「去 J ; 
反 義 字 是 「出 去 J 。

在 神 學 丄 · 勋 詞 63’出 現 在 多 樣 卻 意  

義 豐 密 的 經 文 中 י 至 少 分 爲 下 列 四 方 面 。

首 先 用״63， 於 耶 和 華 眩 到 祂 的 百 姓 。 

在 以 色 列 人 立 國 時 ，祂 以 烟 雲 疏 到 西 乃 山  

( 出 十 九 9 ; 廿 20 ) 。祂 和 祂 千 萬 的 聖 者  

從 西 乃 而 來 爲 祂 的 百 姓 爭 戰 （申 卅 三 2 〜 

5 ; 哈 三 3 ) 。按 照 祂 的 應 許 י 祂 將 聪 到 每  

一 個 祂 選 擇 之 處 ，使 祂 的 名 被 記 念 （出 廿  

2 4 ) י  所 以 祂 和 千 萬 聖 者 來 到 錫 安 山 （詩  

六 八 1 7 C H 1 8 〕 ） ，祂 將 透 過 歴 史 替 以 色  

列 人 爭 戰 （费 卅 27 ) ，這 是 一 個 憑 據 י 表  

明 祂 將 來 會 帶 給 以 色 列 人 至 終 並 宇 宙 性 征  

服 邪 惡 的 勝 利 （詩 九 六 13 : 九 八 9 ) 。正  

如 過 去 祂 成 就 了 祂 的 應 許 י 審 判 了 萵 國  

( 參 费 十 九 1 ; 耶 廿 五 31 ) ，祂 亦 將 再 臨  

審 判 惡 人 （赛 六 六 丨 5 ) 。祂 要 如 大 能 者 一  

般 臨 到 י 並 由 地 極 帶 回 祂 的 子 民 （赛 四 十  

9 〜 1 1 ) ，最 後 祂 將 居 於 耶 路 撒 冷 （亞  

二 1 0 〔Η 1 4 〕 ） 。耶 和 華 以 救 贖 臨 到 祂 子  

民 的 槪 念 被 何 西 阿 所 深 入 掌 握 י 他 描 寫  

到 ： 我־״ 們 務 要 認 識 耶 和 華 ，竭 力 追 求 認  

識 祂 。祂 出 現 確 如 昆 光 ，祂 必 臨 到 我 們 像  

甘 雨 ，像 滋 潤 田 地 的 舂 雨 J ( 何 六 3 ) 。 

這 種 舊 約 中 一 再 出 現 的 預 期 部 分 地 應 驗 在  

耶 穌 基 督 身 上 י 在 他 前 面 的 人 可 以 熱 切 地  

宣 報 「奉 耶 和 華 名 來 （ ) 的 ，是 應 當 稱  

頌 的 J ( 詩  八 26 ) 。神 的 疏 到 與 極 救

基 本 上 是 一 種 介 入 ，並 且 幾 乎 總 是 迫 在 眉  

睫 的 。

但 是 י 祂 也 來 審 判 有 罪 的 以 色 列 民  

( 詩 五 十 3 ) 。琅 货 上 י 薇 約 先 知 中 伋 後  

的 一 位 先 知 提 到 主 將 忽 然 地 像 用 來 煉 淨 的  

火 般 臨 到 祂 的 殿 （瑪 三 1 ) 。

除 了 這 些 視 爲 祂 親 自 來 臨 的 敍 述 外 ， 

其 他 經 文 顯 示 出 祂 不 同 的 臨 到 方 式 ：在 夢  

中 向 亞 比 米 勒 顯 現 （创 廿 3 ) ; 透 過 極 類  

似 卻 非 祂 本 體 的 使 者 顯 現 （士 六 11 ; 十 三

6 〜 10 ) ; 與 約 極 的 出 現 有 關 （撒 上 四 6 〜 

7 ) ; 並 藉 先 知 的 話 （民 廿 二 38 : 撒 上 二  

27 ) °
苒 次 י 來 （6 3 0 使人聯想到應許應驗  

的 問 題 。神 藉 約 密 亞 的 應 許 י 『沒有一句  

落 空 ，都 應 验 在 你 們 蔚 上 了  j  ( 密 廿  

三 Μ ) 。John  B r ig h t觀 察 到 ，每 當 63, 
一 字 被 用 在 神 的 話 語 和 目 的 時 ，它總是  

『一 句 不 落 空 j 和 『成 爲 眞 赏 j  ( John  
D urkam  & J. R. P orter 編 ， 

a n d  Presence^ John  K nox, 1 9 7 0 ,頁 

206 ) 。試驗先知的餌假即在於他的話 ^ 沒 

有 落 空 』（申 十 八 22 ) 。當然假先知的話  

有 時 亦 會 應 驗 ，這時人有订任察驗該話語  

神學性內容是否恰當（申 十 三 3 ) 。

無 論 是 惡 兆 或 應 許 的 成 就 ，耶 和 華 神  

均 顯 示 出 祂 超 越 歷 史 的 主 權 （窗 廿 三 15 ; 
王 下 十 九 25 ; 赛 卅 一  2 ) 。通 常 預 言 是 以  

使 役 的 H ip h il與 63’ 一 同 表 明 是 耶 和 華 在  

引 導 歴 史 （出 一- ־1  1 ; 王 上 廿 一  2 9 ) 。在  

一 篇 讚 美 耶 和 華 遠 髙 於 手 雕 的 偶 像 的 信 息  

中 י 它 說 ：「看 哪 ！先 前 的 事 已 經 成 就 J 
( 资 四 二 9 ) 。而 假 神 們 則 被 挑 戰 來 說 明  

Γ 將 來 必 遇 （63’ ）的 事 J ( 赛 四 一  22 ) 。 

神 對 列 祖 所 作 關 於 土 地 與 後 裔 的 應 許 ，僅  

是 衆 多 應 許 式 預 言 其 中 之 一 ，並 因 已 經 應  

驗 而 證 苡 了 耶 和 華 的 主 權 。

本 字 亦 用 於 一 個 對 將 來 日 子 的 預 指 ， 

它 不 一 定 指 世 界 歷 史 的 末 日 ，' 而 僅 被 稱 爲  

Γ曰 子 將 到 j  ( 6 3 ,的 分 詞 ） 。雖 然 阿 摩 司  

遨 （ 八 11 ; 九 13 ) 和 以 赛 亞 窗 （ 廿  

七 6 ; 卅 九 6 ) 都 曾 用 到 它 ，但 最 常 使 用  

它 的 卻 是 耶 利 米 密 י 並 以 它 爲 一 個 引 介 性  

的 成 語 י 有 時 等 於 審 判 的 宣 吿 （如 耶 九 26 
〔 Η 2 4 〕 ；十 九 6 ; 四 八 12 ; 四 九 2 ) ， 

有 時 則 是 對 救 恩 的 宣 吿 （耶 十 六 1 4 ) 。有  

時 則 涉 及 新 的 約 之 設 立 （耶 卅 一  31 ) ，以  

及 君 王 式 彌 赛 亞 的 出 現 （耶 廿 三 5 ) 。

簡 言 之 ,י 63 可 用 於 惡 兆 或 應 許 的 宣  

吿 ，它 甚 至 用 於 對 以 利 （撒 上 二 31 ) 和 希  

西 家 密 判 的 宣 吿 （王 下 廿 17 ) ; 被 擄 前 的  

先 知 們 也 用 預 言 式 的 完 成 式 （prophetic 

perfect ; 編 按 ：用 完 成 式 說 未 來 的 事 ’表  

示 必 會 發 生 י 確 定 到 好 像 已 發 生 了 ）指 明  

神 審 判 以 色 列 的 預 言 必 將 成 就 （摩 八 2 ; 
何 九 7 ; 彌 一  9 ; 七 12 ) 。西 番 雅 以 它 爲  

主 忿 怒 將 臨 的 日 子 （二 2 ) ; 對 耶 利 米 而  

言 ，它 也 是 埃 及 （四 六 22 ) 和 巴 比 倫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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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3 ז ו  (b u z )

十 27 ) 迥 災 難 的 日 子 。以 西 結 以 其 爲 悲 傷 

1 0)。而 約 珥 則 以 它 爲 全 י 的 曰 子 （七 7 
15 能 者 （ Shaddai ) 施 行 毀 滅 的 日 子 （一 

道 樣 審 判 的 臨 到 乃 在 於 百 姓 對 悔 改 的。( 
拒 絕 （ 资 五 19 ; 耶 廿 五 8 〜 1 1  ; 番

。(3 二

到 時 以 色י本 字 亦 用 於 對 拯 救 的 宣 吿 

列 人 將 重 歸 斯 土 （彌 四 8 ; 賽 卅 五 10 ; 五 

一  11 ; 番 三 20 ; 結 十 一  16 ; 卅 四 13 
以 西 結 看 見 主 的 榮 耀 將 來 到 新 的 聖 殿。( 

中 （結 四 三 4 ) ; 哈 該 也 預 見 蔺 國 將 珍 寶 

運 來 聖 殿 （該 二 7 ) 。以 斯 拉 則 身 處 被 擄 

° ( 歸 回 到 神 殿 的 人 之 中 （拉 三 8 
第 三 ，本 字 用 於 將 帶 著 救 恩 而 來 的 

「彌 赛 亞 』 。雖 然 削 四 九 1 0 備 受 經 文 批 判 

的 爭 議 ，但 雅 各 論 到 一 位 來 自 於 猶 大 支 派 

的 統 治 者 終 無 疑 問 。以 西 結 和 撒 迦 利 亞 亦 

把 對 這 將 來 的 一 位 之 盼 望 更 向 前 帶 了 一 步 

(結 廿 一  2 7 〔 H 3 2 〕 ；亞 九 9 f· ) 。根 據 

撒 迦 利 亞 所 說 ，這 位 得 勝 的 君 王 是 貧 窮 

的 ，騎 於 一 頭 小 驢 駒 以 代 表 其 卑 微。 

字 亦 用 指 爲 禱 吿 和 獻 祭 而— 63״，最 後 

結 伴 一 同 來 到 聖 所 的 人 （申 十 二 5 ; 卅 一 

; 11 ;撒 下 七 18 ; 赛 册 29 ; 耶 七 2 ， 10 
詩 五 7 〔則 〕 · ·四 二 2 〔1 1 3〕 ） 。一 方 

面 祭 司 們 必 須 滿 足 特 殊 的 規 則 ，以 便 進 入 

而 所 有י ( 至 聖 所 （出 廿 八 2 9 f . ; 廿 九 30 
進 入 聖 殿 的 人 ，也 都 必 須 有 公 義 的 行 爲 

(詩 十 五 24 ) 。外 邦 人 亦 可 來 禱 吿 （王 上 

八 41 ) ，但 這 被 閹 之 人 卻 被 排 除 在 外 （申 

廿 三 1 〔 H 2 〕 ） 。當 人 們 去 到 聖 所 時 ，他 

們 也 是 來 到 祭 司 面 前 （申 十 七 9 ) 。同 時 

他 們 也 會 來 到 先 知 面 前 求 問 耶 和 華 （參 王 

,上 十 四 3 , 5 ; 王 下 四 4 2 ; 結 十 四 4

b i， a 入口

本 字 只 用 過 一 次 。 是 提 及 在 聖 殿  

的 一 個 入 口 處 ，被 設 立 了 一 個 惹 動 耶 和 華  

忌 邪 的 偶 像 （結 八 5 ) 。

入 口 、入 場 、 （太 哚 ）下 山

可 具 體 指 一 座 城 （士 一  24 ) 或  

聖 殿 （代 下 廿 三 13 ) 的 入 口  ；亦 可 以 成 語  

『出 和 入 j  ( 撒 下 三 25 ) 抽 象 的 成 爲 希 伯  

來 文 的 成 語 『人 生 一 切 的 行 止 j  ( 如 ：祝  

福 ，申 廿 八 6 ; 監 督 ，撒 上 廿 九 6 ; 祈  

求 ，王 上 三 7 ; 應 許 ，詩 一 二 一  8 ; 和 審

判 ，费 卅 七 28 ) 。

產 品 、出產  

本 字 共 用 了  4 2 次 ，出 現 最 多 的 是 利 未  

言己、申 命 記 和 箴 言 。r w r a 意 指 地 上 的 出  

產 י 包 括 榖 類 和 水 果 的 收 成 。詩 歌 與 先 知  

文 學 延 伸 其 意 爲 「結 果 J 。智 慈 的 出 產 （ 

Γ δ β ΐ  ) 超 乎 髙 銀 （箴 八 19 ) ··惡 人 的 進  

項 乃 是 罪 惡 與 擾 密 （箴 十 16 ; 十 五 6 ) 。 

耶 利 米 指 以 色 列 爲 耶 和 華 土 產 初 熟 的 果 子  

( 耶 二  3 ) °
關 於 地 上 的 出 產 ，有 三 個 可 以 確 定 的  

說 法 ： 第 一 ，是 耶 和 華 使 出 產 成 爲 可 能 。 

以 色 列 人 受 到 保 證 ，甚 至 在 安 息 年 和 禧  

年 ，出 產 仍 可 按 所 褥 而 足 （利 廿 五 3ff. ， 

1 2 , 19ff. ) ; 神 因 帶 來 豐 富 的 出 產 而 受 到  

讚 美 （詩 一 〇 七 37 : 參 申 卅 三 י ( 14 祂  

應 許 要 賜 豐 饒 的 福 份 （申 十 六 15 ; 參 賽 卅  

23 ) °
其 次 ，產 物 的 收 成 帶 來 値 得 慶 祝 的 節  

期 ，除 了 無 酵 節 外 ，另 有 兩 個 有 關 收 成 的  

節 期 。在 五 、六 月 間 的 是 七 七 節 （穀 類 的  

初 熟 ） （申 十 六 9ff。） ；在 十 月 年 終 的 收  

成 ，則 以 水 果 的 收 成 爲 主 ，守 的 是 住 棚 節  

( 利 廿 三 39 ··參 申 十 六 13ίΓ. ) 。

第 三 ，在 律 法 和 智 慧 文 學 裏 ，產 物 的  

初 熟 是 指 定 獻 與 耶 和 華 的 （參 箴 三 9 ; 申 

十 四 2 2 ) 。以 色 列 人 每 年 將 田 裏 的 出 產 奉  

出 十 分 之 一 （ ; 每 三 年 農 作 物 的 十  

分 之 一 則 被 指 定 給 利 未 人 、寄 居 者 、無 依  

靠 的 孤 免 和 寡 婦 （ 申 廿 六 1 2 ， 參 十  

四  28 ) 。

參 考 會 目 ：B lank ， Sheldon H ,, “ Some 
O bservations C oncerning Biblical Pra- 
yer，” H U C A  32: 75 —90· D river, G . R ·， 

“ H ebrew  N otes ，” V T 1: 24150 ־־. Spei- 
ser，E. A ” “ ’C o m in g ’ and  ‘G o in g ’ a t  the 
C ity G a te ，” BA SO R 144: 20 -  23. T D N T , 
V ， 861 —65· T D O T，I I，ρρ·20  —49· T H A T， 

I, pp. 16468 .־־ 
E . A . M .

213 n a  ( 祕 以 輕 視 、想 爲 輕 賤 、無 意  

義的

衍 生 詞

2 1 3 a  tnB  輕 蔑 、侮 厣

213b 祕) פוזדד1  说 ） 輕 蔑 、侮 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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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同 衍 生 詞 δ י δ ζ 共 出 現 2 4 次 ，幾 乎  

全 在 智 慈 和 詩 歌 极 中 。其 同 義 字 有  

״ ־ 輕 視 』 和 『 輕 視 到 拒 絕 的 程  

度 J ，反 義 字 是 >^斤 _ Γ ״ 敬 、留 意 J 。 

6ft2 也 可 能 是 的 副 型 。

人 所 輕 視 的 對 象 可 能 是 人 或 他 們 的 談  

話 ，作 爲 相 近 的 同 義 字 ，一 個 人 所 輕 視 的  

亦 可 能 是 誓 言 （結 十 七 16 ) 、長 子 繼 承 榴  

( 創 廿 五 34 ) ，或 甚 至 神 （瑪 一  6 ) 。但  

是 這 樣 的 輕 視 將 會 迥 到 神 的 咒 詛 。輕 視 智  

恝 是 愚 蠶 的 行 爲 （箴 一  7 ; 廿 三 9 ) ; 對  

那 些 漠 視 、輕 視 （ ) 律 法 的 人 ’毀 滅 就  

是 其 最 終 結 局 （箴 十 三 13 ) 。

年 輕 人 被 勸 吿 「不 要 晚 视 你 的 母 親 J 
( 箴 廿 三 2 2 ) ，輕 视 鄰 舍 的 嚴 虛 性 ，在 於  

其 行 徑 的 缺 少 智 恝 （箴 ־ ־1 ־ 一  12 ) ，或 是 有  

罪 的 （箴 十 四 21 ) 。聖 經 強 調 人 的 # 嚴  

( 詩 八 5 〔 Η 6 〕 ） י 因 而 任 何 人 蔑 視 此 尊  

嚴 ，無 論 其 原 因 出 於 種 族 歧 視 、經 濟 地  

位 י 或 年 齡 的 差 距 ，都 是 有 罪 的 。因 此 藐  

視 父 親 的 必 迥 處 罰 （箴 卅 17 ) 。而 輕 視 鄰  

舍 的 人 則 必 定 無 法 去 愛 他 的 鄰 舍 如 同 自  

己 。 耶 稣 提 及 不 可 輕 看 小 孩 子  

( 太 十 八 1〇 ) 的 原 因 ^ 在 於  

他 們 的 使 者 常 在 天 上 見 天 父 的 面 ’意 即 神  

顧 念 他 們 ，因 此 輕 視 孩 童 亦 是 一 種 罪 。

δ δ ζ 輕 蔑 、侮 辱

輕 蔑 是 惡 人 的 特 性 （箴 十 八 3 ) ，經  

常 以 義 人 爲 對 象 （詩 卅 一  1 8 C H 1 9 〕 ） ’ 
以 至 義 人 呼 求 神 的 憐 憫 和 干 預 （詩 一 二 三  

3 〜 4 י  參  九 22 ) 。被 人 視 爲 不 重 要 或

無 意 義 י 是 那 些 安 逸 之 人 的 娛 樂 （伯 十 二  

5 ) ，但 對 那 些 被 人 輕 視 且 按 常 理 去 逃 避 它  

的 人 來 說 ，這 即 使 不 傷 害 他 也 含 搅 動 他 的  

情 緖 （創 卅 八 23 ) 。約 伯 因 迥 『宗 族 的 藐  

視 J 而 驚 恐 ，並 切 求 耶 和 華 爲 他 主 持 公 義  

( 伯州 一־  3 4 〜 3 5  ) 。

另 一 方 面 י 爲 了 公 義 和 正 義 的 維 護 ， 

惡 人 必 須 受 到 羞 辱 。在 兩 處 經 文 中 ，神 對  

君 王 發 出 輕 視 之 語 。當 約 伯 在 描 述 神 的 偉  

大 時 י 他 表 示 神 不 受 君 王 威 脅 （伯 十  

二 21 ) ; 另 一 處 ，詩 人 呼 籲 人 們 爲 了 祂 的  

作 爲 _ 美 神 ，其 中 提 到 神 使 君 王 繫 筮 （詩  

一 0 七 40 ) 。以 赛 亞 憑 著 信 蝥 吿 傲 慢 的 侵  

略 者 亞 述 ，耶 路 撒 冷 將 以 藐 視 的 態 度 輕 ®  
他 們 的 驕 傲 （ 王 下 十 九 2 1 ; 费 卅  

七 22 ) 。這 正 印 證 了 箴 言 所 言 ， ז 人 必 按

自 己 心 中 的 乖 謬 被 藐 视 J ( 箴 十 二 8 ) 。 

获 視

用 於 尼 希 米 的 禱 吿 中 （尼 四 4 〔 Η 
3 6 〕 ） ，他 以 來 指 陳 多 比 雅 的 嘲 笑 ， 

尼 希 米 因 此 有 充 分 理 由 向 神 呼 求 祂 的 干  

預 °
人 們 可 以 如 此 看 逭 愛 情 ，因 而 以 對 家  

中 財 笛 的 藐 視 作 爲 對 比 （歌 八 7 ) 。但 是  

除 了 這 種 用 法 之 外 ， 均 被 視 爲 不 合 宜 ， 

甚 至 於 有 罪 的 。

£ 春  A■ IVL

214 *Tia 窘 困 、 慌 亂 僅

以 N i p h a l出 現

衍 生 詞

214a מבוכה 混 亂 、使

鶩 惶 （彌 七 4 )

215 פול   普 拜 月 、 第 八 月 字 源 不

明 ，其 他 月 份 的 名 稱 見 613b

6) aול3  (； 見  835d

) בוס 216 b & s ) 踩扁

衍 生 詞

216a *יכוסי־ו 耶 布 斯 人

216b מכוקןה 踐 踏 、 征

月良

216c תכוסה 政 踏 = 毁

滅 、陷落

這 個 動 詞 出 現 了  1 2 次 ，經 常 與 『敵  

人 j 連 用 主 י 要 是 指 破 壞 性 的 行 動 （如
亞 十 5 ) 。 它 與 其 同 義 字 行־״ 進 j 

Γ 踩 、端 （葡 萄 ） 』和 Γ 踏 、踩  

( 粘 土 ） 』是 不 同 的 ，因 這 些 勋 作 可 以 ’ 
但 不 必 須 達 到 毀 壞 的 地 步 。

神 經 常 是 被 要 求 踐 踏 敵 人 （參 詩 四 四  

5 〔Η 6 〕 ） י 或 親 自 應 許 要 踐 踏 各 民 族  

( 资 六 三 י ( 6 如 亞 述 （赛 十 四 25 ) 。 

6如 是 擬 人 化 的 勋 作 ，但 也 不 要 忽 略 其 所  

伴 隨 的 愤 怒 情 緖 （赛 六 三 6 ) 。

隱 喩 上 ，6如 亦 被 用 指 Γ 褻 瀆 神 聖 J 
( 如 聖 所 ，寶 六 三 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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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 忒 耶 布 斯 人

是 迦 南 人 的 後 裔 （參 創 十 י ( 16 道 些  

人 民 住 在 南 巴 勒 斯 坦 的 山 瓯 褒 （民 十  

三 29 ) 並 擁 有 此 區 。在 大 衛 王 的 時 代 斑  י
被 他 征 服 而 成 爲 有 名 的 耶 路 撒 冷 （撒 下 五  

6 ，參 逬 十 八 28 ) 。他 們 與 亞 摩 利 人 同 翮  

山 區 居 民 ，並 有 著 相 當 的 關 係 （參 密 十 五  

|63 ; 十  5 ) 。

耶 布 斯 人 有 九 次 被 記 錄 於 由 六 個 國 家  

所 組 成 的 圆 體 中 （出 三 ; י 17 8 廿 三 23 ; 
卅 三 2 ; 申 廿 17 ; 密 九 丨 ；Η-一  3 ; 十 二  

8 ; 士 三 5 ) 。這 些 人 的 好 土 地 正 是 神 賜 給  

以 色 列 人 的 （出 十 三 5 ) 。神 應 許 將 在 以  

色 列 人 面 前 趕 出 耶 布 斯 人 （出 廿 三 23 ) ， 

他 們 應 被 毀 滅 ，使 以 色 列 人 得 免 習 得 他 們  

那 令 人 憎 厭 的 習 惯 （出 卅 四 11 ) 。但 以 色  

列 人 ，特 別 是 居 於 此 地 的 支 派 便 雅 憫 卻 未  

能 成 功 地 毀 滅 他 們 （士 一  21 ) 。而 以 色 列  

人 竟 然 容 許 他 們 居 於 其 間 י 並 與 之 通 婚  י
最 終 使 以 色 列 全 家 陷 入 拜 偶 像 而 背 道 的 悲  

劇 中 （士 三 5ff. ) 。

耶 布 斯 人 的 城 壘 在 大 衛 治 下 ，成 了 聖  

殿 和 京 都 之 所 在 י 這 不 僅 顯 明 了 神 應 許 的  

成 就 ，也 是 將 一 個 異 敎 屬 地 徹 底 摧 毀 י 而  

帶 入 了 神 的 榮 耀 。

密 十 五 6 3 提 到 猶 大 未 能 趕 出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耶 布 斯 人 。耶 路 撒 冷 乃 位 於 猶 大 和  

便 雅 憫 的 邊 界 上 י 而 他 們 二 者 均 未 能 攻  

克 。這 樣 的 記 錄 ，與 猶 大 支 派 曾 一 度 攻 下  

耶 路 撒 冷 ，並 放 火 燒 城 （士 一  8 ) 並 不 衝  

突 。此 據 點 正 如 韓 戰 中 一 些 幾 度 易 手 的 據  

點 一 樣 ，被 稱 作 『傷 心 坡 』 י 成 了 戰 爭 中  

勝 敗 的 轉 捩 點 。耶 布 斯 人 一 直 未 被 驅 逐 直  

至 大 衛 時 代 （撒 下 五 6 〜 9  ) 。

雖 然 此 族 群 顯 示 出 許 多 負 面 形 象 ，且  

被 描 述 爲 外 邦 人 （士 十 九 11 ) 。但 是 ，仍  

有 一 個 個 別 的 耶 布 斯 人 ，如 亞 勞 牮 （或 稱  

俄 南 ，獻 上 他 的 禾 場 給 大 衛 王 ） ，被 視 爲  

一 個 慷 慨 而 有 恩 典 的 人 （撒 下 廿 四 18ff. י 
參 代 上 廿 一  1 8 ff.) 。亞 勞 燊 也 許 是 - - 個 何  

利 人 的 名 字 ，意 調 「主 人 、贵 族 』 （參 W. 
C. K aiser， “ A rau n ah ，” in ΖΡΕΒ, I, 頁  

2 5 7 -5 8 י (  此 點 證 明 何 利 人 曾 居 於 非 以 色  

列 的 耶 布 斯 人 中 。對 一 個 族 群 的 定 罪 不 表  

示 其 中 毫 無 個 人 正 義 。有 人 以 爲 被 大 衛 所  

任 用 的 祭 司 撒 督 י 原 本 是 耶 布 斯 神 廟 中 的  

祭 司 י 這 個 觀 點 不 但 證 據 不 足 ，亙 與 聖 經  

記 戦 有 興 （撒 下 八 1 7 ) 。

E . A . M .

217 ע ‘ ע  ב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7 a ת5א  ע־ ^נ  水

泡 、癖 （出 九 9 )

218 ץ  ב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8 a  rq r?  蛋

2 «ץ 19  亞 麻 、一 種 高 贵 的 白 色

織 物 *

其 同 義 字 是 ，借 自 埃 及 文 ，自 

早 期 文 獻 直 至 稍 晚 的 以 西 結 遨 中 出 現 。在  

聖 經 文 學 中 ，則 6— 馑 出 現 於 晚 期 的 著 述
Λ

中 ，包 括 歷 代 志 在 內 。在 亞 喀 得 文 和 腓 尼  

蕋 文 中 有 同 源 字 。本 字 亦 被 借 用 至 希 臘 文  

而爲  b y s s u s 。
6— 是 指 一 塊 有 價 値 的 布 ，是 一 種 奢 侈  

的 進 口 货 （結 廿 七 1 6 ) ，並 且 適 用 於 皇 室  

( 代 上 十 五 2 7 ，參 斯 一  6 ; 末 底 改 晉 見 波  

斯 王 時 亦 著 此 種 外 袍 ，斯 八 15 ) 。所 羅 門  

聖 殿 的 幔 子 （代 下 三 14 ) ，祭 司 們 的 禮 服  

( 代 下 五 12 ) ，均 用 作 成 。聖 經 並 未  

排 斥 華 麗 的 陳 設 י 。
參 考 害 目 ：L am bdin ， T hom as Ο ·， 

“ Egyptian L oan  W ords in the Old 
T estam en t，” JA O S 73: 145 —55·

E . A ! M .

220 ר,  ב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ק ה ב 的 副 型 ） ：

2 2 0 a קה  פו  广6 % 3 ) 空 虛 （ 鴻

二 1 1 )
2 2 0 b קה  כו 空 נז 虛 （ 鴻

二 1 1 )

^קר 見 נ  274b

ר 221 ו נ  宣 告 ？解 釋 、设 明

本 字 也 許 是 的 副 型 י 在 傳 九 1 
中 以 י Q a l不 定 詞 附 厭 形 （ infinitive 
construct ) 來 作 爲 限 定 動 詞 （參 Bauer· 
L eander，頁  435; G K C  sec. 113, no· 4 
a  ) 。在 M is h n a h 中 是 Γ 使 淸 晰 、使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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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J 之 意 （ Jastrow  197b ) 。本 字 字 根 、字  

形 和 字 義 都 有 爭 議 。L X X 作 『我 的 心 ©  
見 J ，K J V 作 Γ 宣 吿 J י A S V 和 R S V 根  

據 武 加 大 本 ，訂 正 爲 ־< 探 索 、査  

驗 J °
J .  P .  L ,

ר、נ  見  194e

ש 222 גו  差 報 的 、使 羞 忧 、使爲

難 、失 望 的

衍 生 詞

222a ה  ^ז פ 羞 ו 愧 、害羞

222b ה  שנ ב  羞 愧 、害羞

222c ת ב ש  羞 愧 、害 羞

222d ש  מכו  fm d ^ d s k j  私 處 、下 碰

僅 出 現 在 申 廿 五 1 1 ，以 陽 性 多  

數 出 現

本 字 根 的 主 要 意 義 是 陷 入 不 名 譽 ’通  

常 是 出 於 自 己 或 一 個 信 任 對 象 的 失 敗 。本  

字 與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了  1 5 5次 ，其 中 130 
次 在 先 知 咨 或 詩 歌 咨 。至 少 3 8 次 在 耶 利 米  

逛 י 而 2 0 次 在 以 赛 亞 咨 。 本 字 經 常  

與 Λδ/am Γ 被 羞 辱 J 平 行 ，並 稍 少 地 和  

舫 如 Γ 被 損 毀 J 平 行 。這 些 平 行 字 顯 示 出  

^ 字 與 英 語 的 『羞 辱 j 所 指 之 內 心 態 度 和  

心 理 狀 態 不 同 · 窜 贲 上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羞־״ 辱 』常 指 一 種 公 開 的 羞 辱 行 爲 ，乃 厠  

身 體 狀 態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也 有 類 似 惝 形 ， 

這 字 根 的 G - 字 幹 （即 Q al ) 意 爲 「受 羞  

辱 j ， 而 D - 字 幹 （ βΡ Piel ) 葱 爲  

Γ 使 …… 受 羞 辱 J 。

63从 和 其 衍 生 詞 被 用 在 五 個 不 同 的 方  

面 。第 一 ，它 以 饵 用 語 表 達 長 久 的 推 延 或  

中 止 。在 士 三 25 ; 王 下 二 17 ; 八 1 1 中 ， 

它 表 達 當 遲 延 被 拖 長 時 ，等 候 的 和 被 等 候  

的 人 之 困 惑 感 资 。有 兩 次 也 以 P o le l出 現  

這 種 觀 惯 用 語 ，如 出 卅 二 י 11 以 色 列 百 姓  

以 爲 摩 西 遲 延 （羞 於 ）下 山 。

儘 管 用 於 惯 用 語 可 能 表 達 如 上 的  

終 止 之 意 ，它 更 可 能 與 「乾 涸 J 之  

意 雷 同 。此 用 法 五 次 中 有 四 次 出 現 在 珥 一  

10〜 1 7 ， 而 都 以 H i p h i l出 現 ， 而 道  

和  形 狀  ~ 樣 ־ （ 參  G esenius־־
K autzsch-Cow ley，2d ed.，頁  220 ) °

63从 第 二 種 用 法 是 當 事 情 結 果 與 預 期

相 反 時 ，所 產 生 混 亂 、爲 難 和 狼 狽 的 感 

約 伯 以 蒙 羞 來 形 容 客 旅 在 他 們י覺 。因 此 

期 待 之 處 未 能 發 現 水 泉 （伯 六 20 ) 。而 當 

以 色 列 人 也 必 繫 羞 （耶 十י神 阻 斷 雨 水 時 

四 3 ) 。更 深 遠 的 意 義 在 於 當 以 色 列 人 和 

列 邦 的 偶 像 使 他 們 失 塑 時 ，他 們 便 因 偶 像 

蒙 羞 （ 赛 四 二 17 ; 耶 廿 二 22 ; 何

° ( 十 6
第 三 個 用 法 也 是 最 爲 平 常 的 用 法 ，是 

表 達 筮 辱 ，逭 是 在 戰 場 上 或 其 他 琪 情 上 被 

敵 人 擊 溃 的 結 果 。被 當 作 俘 擄 而 遊 行 ，則 

是 更 可 怕 的 羞 恥 （ 彌 一  1 1 ， 參 耶 

二 26 ) 。此 處 包 括 了 所 有 的 混 亂 、幻 滅、 

慚 愧 、沮 喪 等 意 義 。先 知 們 通 常 使 用 本 字 

的 這 個 意 思 警 吿 以 色 列 人 ，除 非 他 們 悔 改 

並 離 棄 偶 像 ，他 們 必 要 經 歷 這 種 被 擊 敗 而 

被 擄 的 羞 恥 （ 參 赛 一 2 9 ; 卅 5 ; 耶 

7 二  36 ; 九  1 9〔 Η 1 8 〕 ；拉 九  6 ··但 九

( °
與 本 字 第 三 種 用 法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是 信 

任 的 問 題 。如 果 以 色 列 人 以 爲 ，拒 絕 信 靠 

轉 而 信 靠 偶 像 （赛 一  29 ) 或 其 他 外י眞 神 

5 )，就 可 爲 她 自 י 邦 國 家 （赛 廿 5 ; 卅 3 
她 將 不 會 得 到 榮י己 的 榮 耀 尋 得 保 障 的 話 

如י耀 ，相 反 卻 會 得 到 羞 愧 和 恥 辱 。反 之 

果 一 個 人 《 誠 的 順 服 神 ，他 將 獲 得 他 興 正 

的 榮 耀 ，因 爲 神 不 會 使 此 種 人 蒙 羞 （赛 廿 

九 22 ; 珥 二 2 6 ， 27 ··番 三 19 ) 。詩 人 則 

不 斷 提 醒 神 這 樣 的 應 許 （詩 廿 五 3 ; 卅 一

。( 46 九------1 7〔 Η  1 8 〕 ··舟 七  19 ;
雖 然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一 時 勝 過י同 樣 地 

她 ，然 而 無 可 避 免 的 ，由 於 他 們 的 偶 像 崇 

拜 和 他 們 缺 少 信 靠 眞 神 ，他 們 一 定 被 帶 到 

;落 魄 的 羞 恥 中 （费 四 一  11 ; 耶 四 六 2 4 
五 一  47 ) 。再 次 ，詩 人 因 信 靠 神 而 熱 烈 地 

期 盼 那 些 企 圖 毀 滅 他 的 ，一 定 會 被 帶 入 低 

; 下 的 恥 辱 衷 （詩 六 1 0〔 Η  1 1〕 ；廿 二 6 
。( 28 四 十  1 4〔 Η  1 5〕 ： 一 〇 九 

第 四 ，羞 恥 出 於 輕 率 或 不 道 德 的 行 

励 。逭 種 用 法 出 現 在 撒 上 廿 3 0 。掃 羅 認 爲 

約 拿 眾 愚 弄 了 他 ，不 僅 觸 犯 了 當 政 的 君 

王 ，而 且 終 將 導 至 使 他 的 母 親 成 爲 大 衛 後 

未 對 事 情י宮 的 恥 辱 。而 約 押 則 寊 備 大 衛 

作 通 盤 的 思 想 ，即 行 出 窳 琪 （撒 下 十 九 5 

Η 6 〕 ） 。不 過 這 種 用 法 大 部 分 局 限 於 箴〕 

言 ，所 有 的 出 處 均 以 H ip h il的 分 詞 ’描 寫 

那 些 使 他 們 父 母 或 配 偶 蒙 羞 的 輕 忽 或 草 率 

° ( 的 行 徑 （箴 十 5 ; 十 二 4 ; 十 四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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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从 最 後 的 用 法 與 英 文 的 一 般 意 義 设  

接 近 ：從 已 作 的 錯 姐 中 生 出 罪 惡 之 慼 。耶  

利 米 驚 訝 於 百 姓 們 不 因 行 可 憎 之 取 （拜 偶  

像 ）而 羞 愧 （六 15 ) 。同 樣 地 ，以 西 結  

( 十 六 63 ) 指 出 了 神 在 歸 回 中 顯 出 恩 典 ， 

非 但 未 減 輕 ，反 而 會 加 增 猶 大 的 筮 辱 感 ， 

因 爲 她 直 到 那 時 才 會 看 明 以 偶 像 代 替 耶 和  

華 的 可 怕 。當 以 斯 拉 發 現 耶 路 撒 冷 的 情 況  

時 ，他 爲 她 感 到 的 筮 恥 哭 嘹 ：『我 們 的 罪  

孽 滅 頂 』 （拉 九 6 ) 。

顯 然 逭 種 對 偶 像 的 密 怕 使 得 掃 羅 之 子  

孫 伊 施 巴 力 （巴 力 之 子 ）和 米 非 巴 力 （巴 

力 的 話 ）將 名 字 改 爲 伊 施 波 設 （羞 恥 的  

人 ）和 米 非 波 設 （羞 恥 的 話 ） （撒 下  

二 8 ; 九 6 )  ° 逭 種 以 Γ 羞 恥 J 對 『 巴  

力 J 的 替 代 法 ，在 以 的 母 音 替 代 其  

他 字 的 母 音 的 例 子 上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 

如 M olech ( 摩 洛 ）即 me/e々 （神 聖 之  

王 ）以 的 母 音 替 代 י 以 表 羞 恥 。苡  

在 說 ，它 原 來 的 發 音 可 能 也 是 同  

樣 ， ( 帳 蘇 ）和  ) 則 是

以 的 母 音 爲 母 音 י 意 表 其 爲 『可  

憎 的 』 （& 五 26 ) 。

參 考 害 目 ：T D O T，I I，pp. 50—59. T H A T， 

I, pp. 2 6 9 -7 1 .
4  Ν . Ο .

見 225a

א3 223 分 ז 開 、切 開 僅 見 於 赛

十 八 2 ， 7

224 ה  ^ז  ( δ δ ζ δ ) 輕 視 、藐 視 、輕 蔑

衍 生 詞

224a ) גן־ייו  bizz&ydn) 現视

本 字 和 其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4 3 次 。 

字 根 甚 本 的 意 義 是 給 予 某 些 亊 物 不 高 的 評  

價 。儘 管 這 個 行 爲 可 或 可 不 包 括 輕 蔑 或 侮  

辱 的 明 顯 感 覺 ，但 聖 經 的 用 法 是 以 低 估 某  

事 或 某 人 來 暗 示 輕 蔑 。

本 字 顯 出 對 耶 和 華 不 順 服 的 原 因 是 藐  

視 祂 。譬 如 大 衛 王 和 拔 示 巴 通 姦 相 當 於 對  

耶 和 華 及 祂 話 語 的 藐 視 （撒 下 十 二 1〇， 

19 ) 。同 樣 ，『藐 视 盟 約 』與 破 壞 耶 和 華  

的 約 是 一 樣 的 （結 十 六 5 9 ; 十 七 1 6 ， 

1 8 ) 。一 個 人 藐 視 耶 和 華 是 使 他 自 己 誤 入

歧 途 （ 箴 十 四 2 ) 。 與 相 對 的  

是 1" 称 榮 』 （撒 上 二 3 0 ) 、 

『 敬 畏 』 （ 藏 十 四 2 ) י  以 及  

『謹 守 』誡 命 （箴 十 九 1 6 ) 。

當 一 個 人 行 琪 哿 乎 一 個 『敬 畏 神 j 的  

群 體 時 י 將 迥 剪 除 （民 十 五 31 ) 。藐 視 耶  

和 華 的 將 被 祂 所 藐 視 （瑪 一  6 〜 7 ， 12 ; 二  

9 ) ，且 會 喪 命 （箴 十 九 16 ) 。藐 視 神 的  

使 者 終 將 遡 咒 詛 （代 下 卅 六 16 ) 。

神 亦 將 視 那 些 藐 視 神 揀 選 之 人 爲 有  

罪 ：以 掃 輕 忽 長 子 名 份 （創 廿 五 34 ) ，一  

些 無 賴 之 徒 藐 視 掃 羅 的 被 揀 選 （撒 上  

十 27 ) ，歌 利 亞 輕 看 大 衛 的 年 幼 （撒 上 十  

七 4 2 ) ，米 甲 則 輕 視 大 衛 對 耶 和 華 所 發 的  

熱 心 （撒 下 六 1 6 ) 。

參 考 軎 目 ：T D O T，II, pp. 6 0 - 6 5 .
B . K· W ·

見 נן-ה  225b

225 ז  ! נ  ( δ ά ζ α ζ ) 破 壞 、傷 害 、搶 劫 、

擴 掠

衍 生 詞

2 2 5 a בד1   (b a z) 玫 痕

2 2 5 b  23^ 6) (בז-ה  破 壞 、撺 掠 、

傷 害

本 字 及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7 7 次 。其  

中 1 7 次 出 現 在 以 西 結 害 1 2 次י  以 赛 亞  

密 1 2 次י  在 其 他 先 知 逬 。總 是 與 戰 爭 、暴  

行 相 連 י 用 指 以 燊 力 強 取 人 或 物 品 。通 常  

指 戰 掠 品 而 言 。

本 字 根 有 兩 種 用 法 ，第 一 種 大 部 分 出  

現 在 敍 窜 文 學 中 י 而 不 表 達 神 學 意 義 。如  

創 卅 四 2 7 ，2 9 雅 各 之 子 掠 奪 示 劍 （參 斯 三  

13 ; 撒 上 十 四 36 ) 。

第 二 種 用 法 較 第 一 種 爲 數 更 多 י 此 時  

被 擄 掠 或 去 擄 掠 皆 與 順 服 神 與 否 緊 緊 相  

連 。若 以 色 列 順 服 耶 和 華 ，她 必 將 勝 過 並  

掠 奪 她 的 仇 敵 ，道 正 是 他 們 在 曠 野 後 期 及  

進 入 迦 南 時 的 寫 照 （民 卅 一  9 3 2 ，  ; י 53
进 八 2 ,  2 7 ) 。神 極 樂 意 將 擄 物 赏 給 他  

們 ^ 僅 留 下 指 定 的 給 祂 自 己 。相 同  

的 應 許 將 應 驗 在 末 ^ 的 日 子 ，她 將 再 次 擄  

掠 她 的 仇 敵 （赛 ̂ ־1 一  14 ; 番 二 9 ) 。神 將  

大 力 地 站 在 以 色 列 的 一 方 ，以 致 連 瘸 腳 的  

都 能 擄 掠 別 人 （赛 卅 三 23 ) 。道 一 切 並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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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是 由 於 他 們 的 順י只 因 以 色 列 是 以 色 列 

月艮，以 及 他 們 仇 敵 驕 傲 的 聚 子 已 經 時 候 滿 

。( 足 了 （結 廿 六 5 ; 卅 六 4  ; 耶 卅 16 
但 是 同 時 ，若 以 色 列 不 順 服 ，則 他 們 

不 但 將 迥 遇 外 邦 的 擄 掠 ，同 時 亦 將 彼 此 擄 

掠 （代 下 廿 八 8 〔參 5 節 〕 ；耶 廿 5 ; 結 

廿 三 46 ; 摩 三 11 ) 。但 至 終 以 色 列 將 攄 

24 ;耶 י 掠 那 擄 掠 她 的 （ 赛 四 二 22 

卅 16 ; 結 卅 九 10 ) 。不 信 任 耶 和 華 的 結 

果 就 是 無 助 地 成 爲 兇 惡 野 猷 的 掠 物 （結 卅

。( 四 8
這 些 車 最 眞 苡 的 意 義 乃 是 甚 督 因 著 徹 

牮 權 的’י底 地 順 服 ，擄 掠 了 天 上 執 政 的 

並 且 帶 著 他 們 凱 旋 遊 行 ，進 入 天 國 之 門

° ( 15 (西 二

6 a z 破 壞 、擄 掠 、傷 害 

本 名 詞 用 作 的 受 詞 六 次 （同 源  

受 詞 ，參 結 廿 九 1 9 ，擄 掠 摘 物 ） 。也 出 現 

兩 次 在 以 赛 亞 先 知 之 子 名 字 之 中’
Γ 搞 掠 速 臨 ，抢 奪 快 到 J 

3 )。一 般 而 言 ，它 的 使 用 範 圍 י (赛 八 1
與 動 詞 完 全 相 同。

·68—66 ·參 考 害 目 ：T D O T，II, ρ ρ
.J .  Ν . Ο

見  224a יון·[?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ה 226 כז
14 3 閃 光 （結 一,226 זרa

意 義 不 確 定(

散 布 ר ז 227 נ

見  230c ?וחי
見  230d ו ו ח |

广祕今公以見 231a ר חו  נ
見  231b ם רי חי נ

ba9h tr )  Mi 231c) עחייף

I 感 覺 憎 嫌 228 ^חל

本 字 僅 一 次 見 於 亞 ^ -一  8 , 用 以 說 明 

以 色 列 ，神 的 羊 群 對 他 們 的 牧 人 的 態 度。 

敍 利 亞 文 （ Syriac ) 的 同 源 字 意 爲 『因······
而 作 嘔 』 ，充 份 表 達 了 原 葸 。以 色 列 對 與 

其 立 約 之 神 的 棄 絕 在 舊 約 其 他 處 亦 以

。和 δ δ ζ δ表 達

J .  Ν . Ο .

229 |חל*   I I 僅 以 P u a l見 於 箴

ηα!ιάΙαΛ m י tl* 21־ rbohelet Γ ίίϋ
得 的 產 業 、 （和 合 \ 乍 「速 得 的 產

業 J )

חו נ 试 驗 、嘗 拭 、驗 燈

衍 生 詞

230a tin ) ב  b b f ^ a n )试 驗

230b חו3  守 望 樓

230c 馑 בחון 帶 字 尾 ，以  #
指 戍 樓•

230d בחון  ( b d f ^ d n )试 驗 者

本 字 根 與 其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32 

次 ，主 要 在 約 伯 記 、詩 篇 以 及 耶 利 米 密 。 

它 常 是 ( r;w  ) 和  ) 的

平 行 字 ，窓 指 在 兩 者 之 ^ 的 墜 落 。72如0意 

爲 Γ 試 驗 』 י 而 p / ^ / 7 則 意 爲 「熔 煉 J 。

則 兼 具 二 者 ，表達一種爲檢驗基本品  

質 ^ 有 的 試 驗 ，特 別 指 完 整 性 的 試 驗 °
〔儘 管 經 常 以 神 爲 主 體 ，" 5以 則 以  

人 爲 主 體 在宗敎用法時只以神爲主 י

體 ，而 人 ^ 客 體 。 相 對 於 其 他 二 字  

之 處 ，在 於 它 幾 乎 ^ 用 於 宗 敎 與 靈 性 範  

圍 。另~*方 面 ， 與 僅 用 於 藉 試  

驗 而 獲 得 知 識 ^ 而 δάΑ ατι則似乎是指藉著  

智 慧 與 直 覺 獲 得 知 識 。因此在這三個同義  

字 中 י 它 更 多 用 於 靈 性 方 面 。Β·Κ ·
W . 〕 °

僅 有 五 次 不 具 明 顯 的 神 學 意 義  

( 創 四 二 1 5 〜 16 ; 結 廿 一 1 3 〔 Η  1 8 〕 ··伯 

十 二 11 ; 卅 四 3 ) 。

其 他 的 2 2 次 ，除了三次之外皆指神對  

祂 百 姓 的 試 驗 ，這三個例外則是以神爲試  

驗 的 對 象 。這 明 顯 是 反 常 的 。在 詩 九 五 9 

提 到 人 們 愚 昧 地 在 米 利 巴 試 驗 神 ° 在瑪拉  

基杻則是因爲人對神漠不關心所以神要他  

們 來 試 試 祂 （三 1 0 ， 15 ) 。

正 如 希 伯 來 铿 所 說 的 （十 二 5 〜 8  י ( 

作 爲 神 子 民 的 一 項 特 權 就 是 被 試 驗 （耶廿  

12 ; 詩 ־1  - 一5 ־ ; — 三 九 23 ) 。與埃及的敎  

義 截 然 不 同 ，在於後者認爲人的心乃是在  

死 後 才 被 稱 盟 。耶和華則不斷地熬煉祂子  

民 的 心 ，以 致 到 了 末 了 ，它 們 已 成 精 金  

( 亞 十 三 9 ; 伯 廿 三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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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ר  ח ב  (b a h a r )

b d l^ a n 试 驗

* 僅 在 狻 廿 八 1 6 用 爲 形 容 詞 ，與 

『石 頭 』一 同 出 現 。在 新 約 （彼 前 二 4 〜 

6 ; 羅 九 י ( 33 這 石 頭 被 指 爲 蕋 督 ，爲 神  

國 度 的 基 石 。有 些 作 者 認 爲 本 字 與 「弑  

驗 J 無 關 ，而 視 爲 由 另 一 同 型 字 「城 樓 J 
所 衍 生 · 而 意 爲 『堅 強 的 י 穩 固 的 J 。 

參 考 書 目 ：T D O T，I I，ρρ. 69—72. T H A T， 

I，pp、269—71·
丄  Ν . Ο .

選 ?חר 231 择 、挑 選 、決定

衍 生 詞

231a בחור+ 年 輕 人

231b ם! רי בחו
1 • ( b ' i h ^ n ) 年 輕

231c ! י חי ב 咖 州 選 上 的

231d f v y d 上 選 的

最 好 的

231e ר! חו מכ ( m ib ^ d r j  選 择

本 字 根 與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1 9 8 次 ，都 

是 這 個 意 思 。基 本 意 義 顯 然 爲 级 利 的 注 视  

( K B י <  因 此 在 赛 四 八 1 0 有 拭 驗 之 意 ， 

並 在 箴 十 2 0 以 N i p h a l指 F 上 選 （髙 ） 

銀 』。本 字 根 也 有 人 認 爲 可 能 與 阿 拉 伯 文  

ΛαΛα/τ? ^ 分 開 、耕 地 、穿 透 』有 關 י 因此籲

亦 有 分 辨 這 類 的 意 思 。但 亞 嘻 得 文 Mrww 
「選 擇 』或 『試 驗 』則是最重要的閃語平  

行 字 。

6 ^ ^ 僅 有 少 數 幾 處 不 具 神 學 窓 義 ，如  

創 十 三  ̂ 1 1 ， 「羅 得 選 擇 平 原 』 （參 出 十 八  

2 5 ; 申 廿 三 1 6〔H 1 7 〕 ） 。但 很 要 緊 的 一  

點 是 ，它 總 是 具 有 小 心 謹 愼 選 取 的 意 味  

( 撒 上 十 七 40 ; 王 上 十 八 25 ; 赛 一  29 ; 
四 十 20 ) 。

本 字 的 其 他 出 處 י 皆表達了 至 終 以 及  

永 恆 的 選 擇 意 義 。一方面是神選擇了一個  

民 族 （詩 一 三 五 4 ) 、某 些 支 派 （詩七八  

68 ) 、一 些 特 定 之 人 （王 上 八 16 ; 代上廿  

八 5 ; 撒 上 十 24 ; 撒 下 六 י ( 21 並爲祂  

的 名 選 取 居 處 （申 十 二 5 ) 。在逭樣的選  

擇 之 中 י 適 用 性 是 選 擇 時 考 慮 的 重 心 ，而 

不 是 隨 意 選 擇 的 。耶和華選擇以色列乃爲  

使 之 成 聖 י 並 用 來 作 祂 對 萬 國 的 見 證 （申 

十 四 6 ) 。她的被揀 選 絲 窀 不 在 於 她 自 己  

的 偉 大 י 而 在 於 神 傲 大 的 愛 （申 七 7 f. ) 。 

神 對 以 色 列 的 揀 選 因 被 擄 與 歸 回 益 發 堅

定 ，因 爲 逍 成 了 另 一 個 新 的 見 證 ，展現在  

世 人 之 前 （赛 四 一  8 [ ; 四 三 10 ; 四 

八 10 ) 。因 此 揀 選 的 敎 義 ，顯示出宇宙的  

中 心 是 有 目 的 、有 位 格 的 ，不是盲目的機  

械 式 運 轉 。旣然神所揀選爲特定目的的對  

象 י 若 不 能 完 成 其 目 的 時 ，神亦將棄絕他  

們 （撒 上 二 27 ff.) 。

bahfir I ■
及 其 衍 生 詞 可 同 視  

爲 選־״ 擇 』的衍生詞 '  因爲通常在  

戰 琪 丄 是 年 輕 人 被 選 。但 儘 管 有 時  

意 思 是 ז 年 輕 人 』或 是 『選 上 者 』會有：混 

淆 （參 詩 七 八 3 1 之 旁 註 ），它的意思通常  

是 相 當 淸 楚 的 ，特 別 是 它 作 爲 「老 

年 人 J 的 反 義 詞 ，或 與 「處 女 J 平 

行 。因此大部分編字典的人把它們當成兩  

個 不 同 的 字 根 。

本 字 大 半 用 於 神 審 判 以 色 列 的 窜 件  

中 。道 審 判 中 י 道 些 代 表 活 力及國家命脈  

延續的年輕人都將被毀滅。

I I 選 上 者

乃一  Q a l被 動 分 詞 י 幾乎完全用於軍  

車 事 件 י 如 士 廿 15〜 1 6 ，「七 百 選 上 者  

( 精 兵 ）』 י 此 種 用 法 多 達 1 5 次 ，除兩處 

外 ，均 連 於 數 字 。

年 輕  ·
抽 象 複 數 名 詞 （參 G es § 124d ) ，一 

次 爲 陽 性 （民 十 一  2 8 ) ，二 次 陰 性 r  
■ ό /  ( 傅 ; 9 ־1 十二  1 ) °

選 上 的

β 本 衍 生 詞 用 於 與 神 的 關 係 ，通常直接  

引 用 於 神 口 中 的 話 ，以第一人稱單數所有  

格 的 代 名 詞 字 尾 ，來證實神以某個個人或  

國 家 爲 祂 自 己 所 選 （赛 四 二 1 ; 詩 八 九 3 

〔Η 4 〕 ） °

上 選 的

^ ：字 通 常 以 附 膈 形 出 現 ，後面接一個  

名 詞 。逭 時 常 譯 爲 形 容 詞 的 最 髙 級  

( su p erla tiv e 參 י   G K C  § 133g ) 。如創廿  

三 6 ，Γ 在 我 們 最 好 的 墓 地 J ，意思似乎  

是指曾經查驗而被判斷爲扱好的或最適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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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3 ^ ח  (b a ta h )  I

m i6 A 8 r選 擇 、上 選  

僅 出 現 兩 次 ，用 法 同  

參 考 害 目 ：A ltm ann，Peter，£>η’3Λ/ w/7g- 
stheologie und  U niversalism us im  A T， 

Berlin: Topelm ann, 1964. Berkouwer, G . 
C ., D ivine E lection、 Eerdm ans, 1960. 
C lem ents，R. E·, “ D euteronom y and the 
Jerusalem  C ult T rad itio n ，” V T 15: 300 — 
312. Palache, J. L., Sem a n tic  N o tes  on the 
H ebrew  Lexicon^ Brill, 1959. R ichardson, 
TW B, p. 43. Rowley, Η. The Biblical 
D octrine o f  Election, London: Lutter-
w orth , 1950. W right, G . E., The O ld  
Testam ent A gainst I ts  E nvirom en ts SCM , 
1950, pp. 4 6 5 4 T .־־  D N T , IV, pp. 1 4 5 7 2 ־  . 
T D N T ， I I， pp· 7 3 8 7 ־  . T H A T , I, pp. 
275 -  99.

J .  N. O.

232 ה  ט ב  ^ ά ί ά ， ） 快 速 的

説 話 、説 話 未 經 思 考

衍 生 詞

232a א  ^ כ מ  快 語 、 m 失

語 只 出 現 ^ 民 卅 7 ， 9

ח 233 ט כ  (b a ta h )  I 信 任 、信 賴 、放 心

衍 生 詞

233a 1 3 b) טדד e ta h  ) 安 全  

233b  16)  ^ דד1ב « 以 ） 信 任  

233c 1בטחור  ( b i ^ ^ d n ) 信 心

233d ת!  חו ט פ  ( b a ^ ^ d t ) 安 全

233e 1־叩 押 信 任 、 信  

賴

在 舊 約 中 共 有 二 字 表 達 信־״ 任 J ，本  

字 爲 其 一 י  另 一 爲 。雖 然 K B 認爲  

阿拉伯文心丨 〃 〜 Γ 5^伸 』與 本 字 有 關 ，但  

其 他 閃 語 中 ^ “ 淸 楚 的 同 源 字 。因 此 本 字  

的 基 本 槪 念 應 和 穩 固 或 堅 固 有 關 。雖 是 如  

此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表 達 一 種 美 好 、 

安 全 ，而 且 是 安 脰 信 — ^ 某 人 或 某 事 而 有  

的 結 果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L X X 從 未 譯 本 字  

爲 πιστεύω r 相 信 』 ，而 是 課 爲 ελπίζω 
盼־״ 望 』 ，有 好 的 意 思 ，指 『信 賴 神 』或  

πειφομαι Γ 被 說 服 』 ··有 不 好 的 意  

思 ，指 信 賴 一 個 結 果 是 騙 人 的 玩 窓 。這 似

乎 顯 示 並 不 是 表 示 那 種 和 ז 信 仰 j 
有 關 ，對 # ^ 逹 到 理 智 上 、意 志 上 成 熟 的  

反 應 י 而 是 強 調 安 全 或 穩 固 的 感 覺 。而 所  

有 的 衍 生 詞 均 發 揮 了 這 個 窓 義 ，表 達 ^ 感  

覺 安 全 、無 所 憂 慮 j 。

〔本 字 在 人 際 關 係 上 有 一 種 矛 盾 的 意 味  י
當 一 群 人 對 鄰 舍 掉 以 輕 心 時 ，就 因 輕 信 於  

人 容 易 受 騙 而 招 损 ，但 那 些 因 此 而 佔 他 們  

便 宜 的 人 則 被 定 罪 。如 示 劍 對 利 未 與 西 緬  

抱 以 輕 信 ，對 比 於 利 未 西 緬 之 殘 忍 （創 卅  

四 י ( 25 以 及 以 色 列 對 比 於 歌 革 （結 卅 八  

1 0 〜1 1  ) 。箴 三 2 9 則 责 備 佔 信 任 你 的 鄰 舍  

之 便 宜 爲 不 當 。B. K. W . 〕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一 般 是 對 比 ：因 信 靠 神  

而 來 的 、有 確 據 的 安 全 感 ，與 倚 靠 其 他 任  

何 東 西 而 生 之 愚 昧 的 安 全 感 。它 直 接 明 言  

這 樣 的 倚 賴 將 導 至 不 幸 與 恥 辱 （詩 卅 一  14 
〔 Η 1 5 〕 ，見 歸 ） ，而 若 將 指 望 單 單 定  

於 神 י 則 將 自 仇 敵 手 中 脫 逃 （詩 廿 二 4 〔 Η 
5 〕 ） 。 他 們 的 禱 吿 將 蒙 垂 聽 （代 上  

五 20 ) ; 他 們 將 行 於 正 路 （箴 三 5 ) ; 並 

蒙 賜 與 喜 樂 和 福 氣 （ 詩 十 六 9 ; 卅  

三 21 ) ; 琪 面 有 平 安 י 遠 離 恐 懼 （詩 四 8 
〔Η 9 〕 ；赛 廿 六 3 ) 。因 此 ，至 終 的 勸 吿  

仍 是 信 賴 神 （箴 十 六 2 0 ; 赛 卅 15; 耶 十  

七 7 ) 。

詩 篇 出 現 這 字 最 多 的 意 思 是 （1 8 1次 中  

有 5 0 次 ）表 明 信 賴 神 的 價 値 ，並 且 均 淸 楚  

表 明 這 樣 的 盼 望 並 非 由 於 人 的 任 何 功 勞 ’ 
而 全 然 由 於 神 的 祂 不 變 的 信 贲 ，以  

及 祂 的 恩 慈 。結 # 三 1 3 明 白 地 指 出 ，無 一  

人 能 夠 因 自 己 的 義 而 盼 望 存 活 。耶 七 4  ’

8 ，1 4 則 指 明 只 信 靠 宗 敎 性 敎 條 和 組 織 的 愚  

昧 。這 是 菌 約 預 先 影 射 人 唯 有 藉 耶 穌 基 督  

才 能 得 到 神 所 賜 之 永 生 作 爲 禮 物 °
逭 樣 的 盼 望 並 非 會 失 望 而 叫 人 生 怨 的  

希 望 ，乃 是 堅 定 的 期 待 。與 異 敎 處 於 不 止  

息 的 焦 慮 之 中 不 同 ，希 伯 來 宗 敎 淸 楚 認 知  

神 的 本 質 就 是 信 苡 ，値 得 信 賴 （ 申 卅  

三 28 ; 撒 上 十 二 11 ; 詩 廿 七 3 ) 。當 我 們  

想 到 י 異 敎 總 是 設 法 讓 人 覺 得 他 對 他 自 己  

的 命 運 能 有 一 點 牮 握 ，而 虔 敬 的 希 伯 來 人  

知 道 他 自 己 完 全 沒 有 什 麼 資 源 足 以 自 恃  

時 ，這 種 不 安 和 信 任 的 對 比 就 更 顯 強 烈  

了 。完 全 投 靠 恩 慈 並 可 靠 的 神 ，實 在 優 於  

在 蓀 怒 無 常 的 衆 神 之 洋 ，充 滿 報 復 以 及 詭  

異 的 鬼 魔 勢 力 之 中 倚 靠 自 己 的 方 法 。基 於  

神 的 主 權 獾 管 人 的 一 切 ，以 及 神 的 全 然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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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h) ח ט 2 ב 3 4

靠 逭 些 事 實 ，使 得 投 靠 神 以 外 的 任 何 東 西 

都 顯 得 毫 無 根 據 。但 是 信 靠 神 亦 非 機 械 化 

地 蒙 護 佑 以 脫 離 任 何 傷 害 ，拒 絕 信 靠 神 亦 

非 當 然 的 處 遇 於 貧 窮 與 不 幸 之 中 。琪 脔  

上 ，約 伯 即 針 對 他 衆 多 的 安 慰 者 所 提 出 的 

呆 板 保 證 ，提 出 許 多 具 諷 刺 性 的 對 比 （十 

二 6 ; 廿 四 23 ) 。但 即 便 如 此 ，約 伯 仍 承 

至 終 是 毫 無 價י認 將 安 全 感 0 於 其 他 琪 物 

値 的 （ 卅 一  24 ; 參 卅 九 11 ; 寶 五

十  1 0 ) 〇

目 的י舊 約 詳 細 地 考 察 虛 假 的 安 全 感 

是 要 與 對 神 投 靠 的 超 越 加 以 對 比 ，包 括 倚 

靠 人 （詩 —— 八 8 ; — 四 六 3 ; 箴 廿 五 19 
耶 十 七 5 ) ; 惡 琪 （赛 四 七 10 ) ; 發 虐; 

與 強 暴 （詩 五 五 2 3 〔 Η  2 4 〕 ；六 二 1 0 〔 Η 
1 1〕；寶 卅 12 ) ; 財 富 （詩 四 九 6 〔 Η 7
28 );偶 像-------五 二  7 〔 Η  9 〕 ；蔵  Η；〔

五 8 ; 赛 四---------( 詩 卅 一 6 〔Η 7〕；

二 17 ; 哈 二 18 ) ; 取 事 力 想 ；（申 廿 八 52 
詩 四 四 6 〔 Η 7 〕 ；赛 卅 一 1 ; 耶 五 17; 

;(何 十 1 3 ) : 宗 敎 （耶 七 4 , 8 ，1 4: 
人 自 己 的 義 （結 卅 三 13 ; 何 十 13 ) ; 外 

邦 的 聯 盟 （赛 卅 六 4 f f . ; 結 廿 九 16 ) 。聖 

經 亦 特 別 對 那 活 於 安 逸 之 中 卻 從 不 估 苡 一 

下 這 種 安 逸 的 基 礎 是 多 麼 脆 弱 的 人 加 以 蔑 

。( 視 （赛 卅 二 9 〜 1 1  ; 結 卅 9 ; 摩 六 1 
也 許 沾 » 表 達 得 最 爲 淸 晰 之 處 是 王 

亞 述 拉 伯 沙 基 對 希 西 家י ―下 十 八 〜 十 乂 

而 這 信 仰 卻 充 分 地 被 神י的 信 仰 發 出 挑 戰 

嘉 許 。本 字 在 此 處 及 其 平 行 經 文 （赛 卅 六 

〜卅 七 ；代 下 卅 二 ）共 出 現 2 0 次 。在 人 際 

僅 在 夫 妻 之 間 使 用 此 種 具 髙 貴 意י關 係 中

。(1 1 義 的 信 賴 （箴 卅 一

安 全 、無慮  

乎 全 用 作 副 詞 。常 與 >；5 ^ 肋 「居^י 
如 耶 廿 三 6 ，神 應 許 將 以 色 列י住 J 相 連 

本י救 拔 出 來 ·，居 於 安 全 之 所 。一 般 而 言 

對 投 靠 神 的 人 將 居 於 平 安י字 有 兩 種 用 法 

之 中 的 應 許 （利 廿 五 18 ; 詩 十 六 9 ) ; 以 

; 及 並 非 出 於 神 之 暫 時 的 安 全 （士 十 八 7
。( 赛 四 七 8 ··結 卅 9

信 任

~俚 見 於 赛 卅 1 5 ，用 指 一 個 人 停 止 他 個

人 的 努 力。

bcMUhot 安 全

伯 十 二 6 中 י 約 伯 以 反 諷 的 方 式 說 到  

激 怒 神 的 人 反 得 穩 固 （安 全 ） 。

m ibfdh信 任

|：̂ 種 用 法 同 上 י 僅 見 於 詩 體 經 文 。 

# 考 窨 目  • E ichrodt, W ., Theology o f  the 
Old Testam ent, I I，pp· 268 —90. K ohler， 
L., “ HebrSische V okabeln ，” VT 55: 172 
— 73. R ab in，C haim ， “ Three H ebrew  Te- 
rm s from  the Realm  o f  Social Psychol- 
ogy ，” Supp VT 16: 219 —230· T D N T ，II， 
pp. 521 — 29; V I，pp. 191 —92， 194—202. 
T D O T， I I， pp, 88—93· T H A T , I， pp· 
3 0 0 -3 0 4 .

J .  N. O.

234  1 1 ח  ט 爲ב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2 3 4 a  西 瓜

( 僅 見 於י 民 ^ 一־־  ( י5 

חוו —biff) נןז nj 見  233c

235  停 止 僅 見 於 傅 十 二 3

236  1 סו  爲ב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3 6 a ־1  ו מ ? ן 广6气加1 ) 子 宮 、身 髗 、

肚 皮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根 據 閃 語 同 源 字 意 爲  

『內 部 』 ；希 伯 來 文 意 爲 『下 腹 』 י 與 亞  

馬 傘 泥 版 之 意 相 同 。因 此 可 指 婦 女 的 子  

宮 ，或 指 胃 部 ，或 引 申 指 人 的 生 理 特 質 。 

它 較 子־״ 宮 J 的 用 法 爲 廣 י 但 經 常  

互 相 平 士 使 用 。以 笏 將 劍 刺 進 摩 押 王 伊 磯  

倫 的 י 這 故 事 有 意 表 達 因 果 報 應 的  

關 係 ，^ ：位 安 坐 穩 當 又 肥 胖 的 統 治 者 ，是  

掠 奪 那 些 可 憐 的 百 姓 以 肥 己 。

的 緊 貼 地 面 表 示 了 卑 微 （詩 四 四  

2 5 〔 H 2 6 〕 ，埃 及 的 浮 雕 與 亞 馬 傘 泥 版 亦  

可 見 ） 。

Γ 出 於 子 宮 j 與 r 之 果 子 J 均 是  

惯 用 語 ，一 方 面 指 Γ 從 仏 生 起 』一 方 面 指  

־1 孩 子 』 。

多 次 用 於 智 慈 文 學 ，用 指 人 的 隱  

密 處 ，或 意 欲 之 所 在 （參 伯 十 五 3 5 ;  
廿 20  ; 箴 十 八 8 ， 20  ) 。它 亦 常 與 批/ ^ A  

Γ 魂 』平 行 ，以 表 示 人 的 整 體 ，此 時 身 艘  

即 爲 本 字 表 達 人 體 內 臟 時 較 平 實 的 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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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9  r a  (b in )

( 詩 卅 一  9 〔 H 1 0〕 ；四 四  2 5 〔 H 2 6 〕 ； 

彌 六 7 ) 。

本 字 與 神 相 連 時 ，常 指 塑 造 胎 兒 形 體  

的 那 一 位 （伯 三 3 〜 1 1  ; 卅 一  18 ; 詩 一 三  

九 13 ; 耶 一  5 ; 參 詩 五 一  1 5〔 H 7 〕 ）  י
是 祂 使 胎 兒 出 於 母 腹 （ 詩 廿 二 9 
〔 Η 1 0〕 ；喪 四 六 3 ) ，並 在 其 生 命 之 初  

時 即 已 看 顧 （詩 七 一  6 ; 资 四 九 1 ) 。子  

宮 的 果 子 （所 懷 的 胎 ）足 神 的 贷 賜 （詩 一  

二 七 3 :  參 申 七 1 3 ; 廿 八 4 ，11 ;
州9 ־ ) 。惡 人 「一״出 母 胎 （ J 就  

行 偏 Γ ~*離 י 21 母 腹 （ ) J 就 說 説  

話 （詩 五 八 3 〔 H 4 〕 ） 。而 神 咒 詛 因 淫 亂  

所 懷 的 胎 （民 五 21 ) 。

也 許 爲 針 對 巴 比 偷 的 說 法 （他 們 的 神  

在 君 王 仍 在 母 腹 時 呼 召 他 們 ） י 以 费 亞 強  

調 乃 是 眞 神 在 祂 僕 人 成 胎 時 塑 造 他 們 ’並  

在 母 胎 中 就 呼 召 他 們 （赛 四 四 ; י 24 2 四 

九 5 )  °
參 考 咨 目 ：D ah o o d， M .， “ Hebrew- 
Ugaritic Lexicography ，” Bib 44: 301·
Pederson, J., Israel, I ts  L ife  and  C u lture、 
London: O xford, 1946， pp. 170 — 73·
T D O T , II, pp. 9 4 - 9 8 .

J· N. O.

237  1 1 טו  爲ב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37a ם בטני  阿 月  >單子

樹 · (▼ 杏 仁 ）· （創 四 三 11 )

238 ביי   ( b h y a y ) ’ 、、 （b a y > % ^
238a  請 見 諒 、請 懇 求 之

質 詞

239 ו  י ג  广仿… 瞭 解 、思 考 、理 解 、關

心

另 還 有 十 七 種 不 同 翻 譯 。A S V 都 譯 成  

相 同 的 字 ：R S V 通 常 作 understand 
與  consider י 或 作  p e rce iv e ， observe י 
discern °

衍 生 詞  

239a  16271) י  י פ ) 之 間

239b ה+  ץ נ  暸 解

239c הו ן בו ת  瞭 解

本 字 根 與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2 4 7 次 ，主

要 用 法 即 指 瞭 解 及 间 察 。其 蕋 本 意 義 是 辨  

識 י 道 個 意 義 亦 隱 藏 在 其 衍 生 名 詞 的 後  

面 י 並 與 由 货 名 詞 “ 少/« ( 見 下 ）而 來 的  

介 詞 之־״ 間 』有 密 切 關 係 。 在־״ …“  ׳
之 間 分 辨 J 的 連 用 出 現 在 王 上 三 9 『能 辨  

別 是 非 』 。 具 有 因 分 別 而 導 至 瞭 解 的 觀  

念 °
本 励 詞 用 於 知 識 時 ，應 超 過 僅 指 資 料  

收 集 的 層 面 י 而 涉 及 對 知 識 的 使 用 （P / r h  
3: 12 ) 。 励 詞 ‘ 也 意 爲 『 瞭  

解 J ，乃 指 能 力 （如 以 掃 是 『善 j 獵  

的 ） 。 同 時 也 可 指 『 洞 察 』 （ 詩 七  

二 22 ) 。不 過 י —־ 般 而 言 י 如 也 ‘是 描 繪  

藉 著 對 事 物 或 環 境 的 經 驗 而 獲 得 知 識 的 過  

程 。 則 是 審 判 和 洞 察 的 能 力 ，並 表 現 在  

對 知 識 的 使 用 上 。

一 個 人 可 以 透 過 感 官 理 解 適 用 的 資  

料 ：因 著 眼 睛 的 觀 察 （箴 七 73 ) ，因 著 耳  

朶 的 傾 聽 （箴 廿 九 י ( 19 瞭 解 也 可 透 過 感  

覺 （詩 五 八 1 0 ) ，而 洞 察 亦 可 透 過 品 嘗  

( 伯 六 30 ) 。

人 也 可 能 聽 而 不 明 白 （但 十 二 8 ) ， 

箴 廿 九 7 則 以 輕 蔑 之 意 指 出 惡 人 空 有 知 識  

卻 不 明 白 。他 處 則 強 調 觀 察 與 思 考 ：摩 西  

要 以 色 列 人 追 想 歷 代 的 經 驗 （ 申 卅  

二 7 ) ，大 衛 則 思 想 惡 人 的 結 局 （詩 七 三  

17 ) °
H ip h i l特 別 用 於 瞭 解 的 能 力 ，以 斯 拉  

在 衆 多 男 男 女 女 ，以 及 長 到 有 足 够 瞭 解 能  

力 的 人 面 前 朗 讀 神 的 命 令 （尼 八 3 ) 。神  

能 使 人 瞭 解 祂 的 法 則 （詩  九 3 4 ，

7 3 ) 。祂 的 天 使 則 來 賜 理 解 力 給 但 以 理  

( 但 十 14 ) 。分 詞 用 來 當 作 教 師 ，他 將 理  

解 傅 授 給 學 生 （拉 八 1 6 ) 。

某 些 經 文 提 到 洞 察 與 道 德 的 理 解 力 出  

於 神 （但 二 21 ) ，而 非 出 於 經 驗 。一 個 人  

可 以 祈 求 道 德 的 洞 察 （詩 —— 九 34 ) 。旣  

然 唯 獨 出 於 神 י 祂 可 以 啓 示 或 收 回 （赛 廿  

九 14 ) 。理 解 的 器 官 是 心 ，可 理 解 或 不 能  

理 解 神 的 作 爲 （詩 廿 八 5 ) ，對 神 的 敬 畏  

( 箴 二 5 ) ，公 義 與 公 平 （箴 二 9 ) ，以  

及 應 順 服 的 旨 意 或 話 語 （詩  1〇) ’
都 是 心 的 功 能 。

値 管 我 們 認 定 理 解 力 是 神 的 禮 物 ’它  

並 非 自 動 生 發 ，擁 有 它 應 經 過 持 續 的 勤  

勉 。它 不 只 是 人 的 智 商 ，它 涵 盡 了 性 格 ° 
人 若 沒 有 它 ，是 他 的 過 失 。琪 寅 上 人 若 不  

薇 求 它 ，將 迥 神 的 懲 罰 （箴 二 If.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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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r d) ה ר י 2 כ 4 0

— 21Γ ) 。當 人 依 照 神 啓 示 的 客 觀 陳 述 而 行  

時 ，他 必 能 參 透 理 解 的 餌 義 。

之間

出 自 意 爲 『中 間 J 的 實 名 詞 出  

現 次 數 頗 爲 頻 繁 （B D B 僅 列 出 2 4 次 ） ， 

並 有 多 次 與 連 用 以 分 開 一 對 東 西 ，卻  

未 譯 出 。

本 字 用 作 介 系 詞 ，指 介 於 二 者 之 間  

( 創 十 五 7 ) ，兩 眼 之 間 （出 十 三  י ( 9
兩 牆 之 間 （赛 廿 二 11 ) 。一 次 則 特 別 地 用  

於 單 數 的 烏 萊 河 之 中 י 即 指 兩 岸 之 間 （但  

八 16 ) 。用 指 二 物 之 間 的 距 離 時 ηי 62 被  

重 覆 使 用 ，例 如 在 伯 特 利 和 艾 二 地 之 間  

( 創 十 三 3 ) 。有 時 是 把 後 面 加 一 介  

詞 / 達 到 這 效 果 י 介 詞 / 表 示 這 物 體 的 間  

隔 י 如 在 你 們 和 你 們 的 神 中 問 （费 五  

九 2 ) °
亦 用 於 時 間 之 上 ，十 日 之 內 （尼 五  

1 8 ) ，亦 與 其 他 介 系 詞 連 用 ，如 W ， 

向 …… 中 間 （結 卅 一  10 ) ׳6、 ，在 …… 中 

間 （赛 四 四 4  ) ，以 及 m m ，從 …… 中 間  

( 創 四 九 10 ) 。複 數 則 用 於 輪 子 之  

間 （結 十 2 ) ，雙 數 則 用 指 在 兩  

軍 之 中 出 來 一 人 討 戰 ，即 歌 利 亞 （撒 上 十  

七 4 ) 。

δ έ η 亦 與 審 判 、知 道 י 以 及 敎 導 等 励 詞  

連 用 י 有 分 別 的 意 思 ，如 分 辨 好 歹 等 意  

( 王 上 三 9 ) ，或 在 列 國 之 間 施 行 審 判  

( 赛 二  4 ) °

瞭 解

本 名 詞 有 多 種 用 法 ，它 指 明 白 ，如 以  

色 列 將 不 再 藜 露 於 言 語 不 能 明 白 之 人 的 面  

前 （赛 卅 三 י ( 19 或 描 述 但 以 理 能 瞭 解 所  

有 尼 布 甲 尼 撒 所 考 問 的 車 物 （但 一  20 ) 。 

W n a亦 可 指 瞭 解 的 能 力 。人 不 可 倚 靠 自 己  

的 聰 明 （箴 三 5 ) 。一 個 人 要 脫 離 他 那 導  

至 想 賺 更 多 錢 財 的 聰 明 （箴 廿 三 4 ) 。但  

陷 入 罪 孽 之 中 的 人 是 那 些 沒 有 知 識 的 人  

( 赛 廿 七 11 ) 。箴 言 作 者 鼓 勵 人 們 颚 求 聰  

明 （箴 四 5 ， 7 ) 。

Μ η δ有 時 亦 指 知 識 的 對 象 。約 伯 提 出  

疑 問 ：『 聰 明 之 處 在 哪 與 呢 J ( 伯 廿  

八 1 2 , 2 0 ) ，他 回 答 了 一 部 分 ：「遠 離 惡  

便 是 聰 明 J ( 伯 廿 八 2 8 ，此 處  

『智 慧 J 與 δ ίη δ 幾 爲 同 義 字 ） 。智 ^ 曾 勸  

人 要 走 光 明 的 道 （箴 九 6 ) ，而 對 於 至 聖

者 的 認 識 就 逛 聰 明 （箴 九 1 0 ) 。

聰 明 與 智 魅 （ ) 在 箴 言 中 被 人 格  

化 （可 見 箴 二 3 ^ 七 4 ，但 主 要 是 在 八 14 
Γ ) 。這 樣 的 人 格 化 亦 出 現 於 次 經 傅 道 經 廿  

四 9 ， י 23 描 寫 神 的 靈 介 於 逭 位 全 然 不 同  

的 （ wholly o ther ) 神 與 其 他 疏 物 ，扮 演 中  

間 者 的 角 色 （經 文 似 乎 有 這 意 思 ） 。此 處  

的 問 題 是 究 竟 智 慈 是 指 神 三 位 一 體 中 的 一  

位 ，或 只 是 一 種 詩 歌 的 寫 作 方 式 而 將 它 擬  

人 化 。道 是 神 話 語 神 秘 的 具 體 化 於 智 慈  

衷 ，世 界 藉 祂 而 造 ，我 們 亦 藉 祂 而 得 智 慈  

與 能 力 。

t ebilna
本 字 是 的 同 義 字 ，雖 然 出 處 不  

同 י 但 使 用 方 式 相 同 。神 即 藉 此 知 識 打 傷  

海 獸 拉 哈 伯 （伯 廿 六 1 2 ) ，它 也 是 一 個 使  

人 行 於 正 道 的 能 力 （箴 十 五 21 ) 。同 樣 它  

亦 可 指 瞭 解 之 後 認 識 的 對 象 （箴 三 13 ) 。

亦 曾 被 擬 人 化 爲 一 婦 人 י 在 路 旁 發  

出 髙 聲 （箴 八 1 ) ，此 處 聰 明 亦 與 智 慧 平  

行 ，被 視 爲 敎 師 。 與 唯 一 平 行  

之 處 是 箴 二 3 ，提 到 一 個 人 呼 求 明 哲 時 必  

須 揚 聲 求 聰 明 ，這 些 名 詞 是 指 知 識 的 對  

象 。

參 考 書 目 ：G ird lestone，R·，.Sywo/yws ^乂 

the O ld  T estam en t, Eerdm ans, 1897, p. 74. 
K idner, D erek, Proverbs, Inter-V arsity, 
1964. H arris, R. L., “ Proverb” ，W BC， 

pp, 553—54. O rlinsky ， H arry  M·， “The 
Biblical P repositions T ah at, Ben, Ba^ad, 
and P ronouns ,Anu ( o r A״  nu  ) , Z o tah״ ,M 
H U C A  17: 2 6 7 -9 2 ·  T D O T，I I，pp. 99 — 
106· T H A T，I，pp. 305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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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 צ בי  見  218a.
鬌 《■ ·

240 ה  ר י נ  宫 殿

B D B 認 爲 可 能 本 字 是 亞 喀 得 文 的 借 用  

字 。其 同 源 字 亦 出 現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拉  

六 2 ) 。它 可 指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殿 （代 下 廿  

九 1 ，1 9 ) 。在 尼 二 8 中 是 指 城 樓 、碉  

堡 ，七 2 亦 指 城 樓 。至 於 尼 一  1 和 斯  

一  2 ， 5 ; 二 3 ，5 ，8 等 則 均 指 位 於 害 珊  

城 的 宮 殿 。 此 處 的  

被 B D B 指 爲 城 中 的 堡 ■ 。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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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3 ת ל  ( b a y  i t )

被 0 8 指 爲 本 字 的 複 數 。

ת 241 פי  房 屋 、全 家 、殿 、內

部 、家 庭

衍 生 詞

241a ת  ו בי ל א  伯 特 利

241b  + ת לחם בי  (b z t ie — ι) 伯 

利 恆

241c יי^ל?  ( ό ΐ ί ά τ ι ) 房 屋 、殿

本 字 爲 亞 蘭 文 、阿 拉 伯 文 、亞 喀 得 文  

與 烏 加 列 文 所 共 有 。相 對 於 此 的 有 ’M e/ 
Γ 帳 孫 J ， m d r a  Γ 洞 穴 J ， Γ城  

樓 J ，Λ&ΑΑ/ Γ 宮 殿 』 ，/此 以 Γ 寄 居 J י 
Γ 居 所 J ， δΛ7「避 難 所 J ’ 

miqd^s/i ז  聖所  Λ ，m isf1kdnr 會蘇  Λ 。

本 字 用 指 一 個 居 處 ，考 古 學 家 挖 掘 出  

一 些 予 人 印 象 深 刻 ，以 厚 牆 砌 成 的 房 子  י
約 屬 主 前 3000 — 2 1 0 0靑 銅 時 代 前 期 。在 底  

壁 （ D ebir ) 亦 發 現 颺 靑 銅 中 期 （ 主  

前 2100— 1500 ) 房 屋 的 厚 腿 。羅 得 在 所 多  

瑪 所 居 之 處 屬 珣 銅 中 期 ，有 良 好 結 構 的 牆  

壁 以 防 止 骚 民 的 襲 擊 ，若 是 其 他 結 構 較 差  

的 房 子 將 無 法 倖 存 。關 於 早 期 房 屋 結 構 之  

硏 究 ， 請 參  K . Μ · K enyon 的  

ology in the H o ly  L and , pL 5B, Praeger 
1961 出 版 。 以 及  J. M ellaart 的  77;e 
N eolith ic o f  the N ea r E a s t、特 別 眉 頁  3 5一 

49, Scribners 1975 出 版 。

本 字 用 指 一 般 房 子 （出 十 二 7 ) 、居 

所 （利 廿 五 י ( 29 以 堅 固 材 料 作 成 的 房  

子 י 有 門 柱 （ 申 十 一  20 ) 有 牆 （利 十  

四 3 7 ) ，材 料 有 石 、木 和 灰 泥 （利 十  

四 45 ) 。牆 可 能 是 長 方 形 ，前 面 有 院 子 。 

門 上 可 能 有 木 製 的 樑 以 及 兩 根 門 柱 。也 有  

爲 牲 畜 預 備 的 地 方 和 臥 房 ，煮 食 的 地 方 通  

常 在 室 外 ，窗 戶 可 能 是 開 的 ，有 格 子 的 覆  

蓋 ，天 花 板 則 可 能 有 泥 土 塗 成 的 樑 。屋 外  

有 台 階 上 達 房 頂 ，較 大 的 房 子 及 公 衆 建 築  

則 有 柱 子 （士 十 六 26f. ) 。A lb r ig h t暫 出  

示 一 個 王 國 時 代 货 族 的 房 子 一 י 樓 有 三 面  

是 圍 起 來 的 י 二 樓 則 由 第 四 面 的 四 根 柱 子  

支 樓 （ A rchaeology o f  P afesfine，P en g u in， 
1960 ,頁 141 ) 。一 楝 房 子 若 有 七 根 柱 子 ， 

就 可 謂 十 分 富 麗 堂 皇 了 （箴 九 1 ) 。有 一  

些 較 好 的 房 子 與 城 牆 接 連 （极 二 1 5 ) ，也  

有 陽 台 可 供 休 憩 （撒 下 一־־ 1-  12 ) 。本 字 有  

時 亦 指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殿 或 王 的 宫 殿 （王 上

五 3 : 七 י ( 51 亦 可 指 以 西 結 在 異 象 中 所  

見 的 聖 殿 （結 四 十 ^ 。

^ 汉“ 亦 可 用 在 附 屬 形 ，表 示 特 別 的 建  

築 物 或 大 建 築 物 的 部 分 ，也 許 是 王 的 房 子  

( 王 上 十 12 ) ，牢 獄 （耶 卅 七 15 ) ，或  

资 雕 （赛 卅 九 2 י ( 但 最 重 要 的 是 神 殿  י
即 神 祇 的 房 子 。

在 迦 南 地 · 有 許 多 地 方 的 名 稱 用 本 字  

與 異 敎 神 祇 相 連 ， 如 伯 示 麥 = 曰 

神 S h em esh的 殿 ，伯 和 倫 、伯 善 等 皆 是 。 

以 色 列 民 則 習 以 人 名 來 命 地 名 י 如 欣 嫩 谷  

是 按 欣 嫩 之 名 命 名 的 。

在 以 色 列 י 煅 重 要 的 房 子 當 然 就 是 神  

的 房 子 了 。它 首 次 在 非 聖 經 文 學 中 提 到 ， 

是 見  A rad  ostraca ( 參  Y. A haron i，B A， 

31: 16f. ) 。因 爲 神 以 獨 特 的 方 式 出 現 於  

此 י 因 此 詩 人 歌 頌 錫 安 ，並 深 願 在 祂 面 前  

敬 拜 （詩 廿 六 8 ·· — 二 二 1 ) 。但 當 以 色  

列 使 它 成 爲 賊 窩 時 י 神 警 吿 要 摧 毀 它 י 正  

如 祂 摧 毀 祂 原 爲 自 己 立 名 之 地 的 示 羅 （耶

七 ） 。

大 型 房 子 的 房 間 亦 可 稱 爲 。它  

用 在 附 屬 形 表 亞 哈 隨 魯 王 的 飮 酒 間 （斯 七  

8 ) ，以 及 他 宮 中 的 女 院 （斯 二 3 ) 。或 指  

冬 屋 ，即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皇 宫 一 角 的 處 所  

( 耶 卅 六 22 ) 。

房 屋 亦 可 指 處 所 ，如 祖 先 的 墳 墓 （尼  

二 3 ) ，或 在 伯 特 利 有 王 的 宮 殿 （摩  

七 13 ) 。6叩 以 特 別 用 作 地 方 J ，支 撑  

物 或 容 器 ，支 撑 杠 子 的 東 西 （環 子 ’出 廿  

五 27 ) 或 香 盒 （赛 三 20 ) 。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用 法 是 ，房 子 也 指 家  

庭 ，如 雅 各 的 全 家 （創 卅 五 2 י ( 由 子 孫  

共 組 的 家 族 群 體 י 亞 伯 拉 罕 的 眷 屬 （創 十  

八 19 ) ，和 大 衛 的 家 室 （撒 下 七 11 ) ’ 
組 成 希 伯 來 民 族 的 雅 各 家 （創 四 六 27 ) ’ 
以 及 以 色 列 全 家 （出 十 六 31 ) ，或 以 父 家  

來 稱 一 個 家 族 或 宗 族 （民 一  2 ) 。在 嵆 約  

個 人 與 家 族 之 間 有 連 帶 關 係 （書 二 12 ; 六  

22 ; 七 1 〜 5  ; 王 上 七 י ( 15 所 以 約 畨 亞  

才 說 ，我 和 我 家 必 定 事 奉 耶 和 華 （鲁 廿 四  

15 ) °
在 轉 喩 用 法 時 י 房 子 可 指 其 內 的 東  

西 י 此 點 可 用 在 十 誡 ז 不 可 貪 戀 人 的 房  

屋 j 之 上 （出 廿 17 ; 參 創 卅 30 ; 民 廿 二  

18 ··廿 四  13 ) 。

參 考  ®  目 ：A hlstrom ，G· E ” “ D er 
P rophet N a th an  und  der T em pelbau ,”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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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 ת  י ב  ( b a y i t )

11: 113 —27· D ickie，A. C·， “ H ouse ，” in 
ISBE, III, pp. 1434 38 ־ . H yatt, J. Philip, 

“The D eity Bethel and  the Old 
Testam ent，” JA O S 59: 81 98־־־־. Lands- 
berger, F ranz , “T he H ouse o f  the Peo־ 
pie，” H U C A  22: 1 4 9 * 5 5 Pope, M .־־  arvin 
H ,， “ El in the U garitic Texts ，” Supp VT 
2: 1 1 1 6 ־ ־ , esp. p. 59f. Rainey, A nson F., 

44Family R elationship  in U garit,״ O r 34: 
10 —22. Sellers，O·， “ H ouse ，” in ID B，p u 
657· Stigers, H arold  G ,， “ H ouse ，” in 
Z PB D， pp. 217 — 21· W ard ， W illiam A ·， 

“ Egyptian T itles in G enesis 39—50 ,” BS 
114: 4 0 - 5 9 .  T D O T , II, pp. 1 0 7 -1 5 .  
T H A T，I，pp. 308— 12·

δ3ί 伯 特 利 、神 的 家

伯 特 利 爲 一 城 市 與 聖 地 之 名 ，出 現 共  

6 5 次 י 是 除 了 耶 路 撒 冷 之 外 ，® 常 被 提 及  

的 地 方 。

伯 特 利 原 爲 迦 南 城 市 י 後 亦 爲 以 色 列  

的 城 市 י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之 北 十 到 - ־1 一 哩  

處 。是 沿 著 南 北 山 脈 走 向 的 公 路 י 以 及 東  

西 通 向 耶 利 哥 平 原 與 海 岸 平 原 的 交 口 。它  

也 是 便 雅 憫 支 派 的 北 界 ，以 及 以 法 蓮 的 南  

界 。

伯 特 利 有 人 居 住 似 乎 在 主 前 三 千 年 前  

即 已 開 始 י 在 早 期 族 長 時 期 י 它 被 稱 爲 路  

斯 （創 廿 八 19 ) 。當 雅 各 到 了 此 處 ，聖 經  

說 他 是 到 了 『那 個 地 方 』 （創 廿 八  י ( 11
可 能 是 亞 伯 拉 罕 獻 祭 （創 十 八 8 ) ，以 及  

他 觀 看 城 東 約 但 河 谷 之 處 （創 十 三 9Γ ) 。 

附 近 的 四 口 水 并 是 本 處 利 於 人 居 住 之 因 。 

當 雅 各 睡 醒 時 ，他 以 他 所 枕 的 石 頭 立 了 一  

個 柱 子 ，澆 上 油 ，並 爲 此 處 起 名 爲 伯 特  

利 ，指 明 這 是 神 向 他 顯 現 之 處 。在 雅 各 自  

巴 旦 亞 蘭 回 來 時 י 再 次 來 到 此 處 י 並 再 度  

遇 見 神 （創 卅 五 2 〜 3 ， 7 ) 。這 也 是 利 百  

加 的 奶 媽 底 波 拉 葬 身 之 處 ，他 們 把 她 葬 在  

橡 樹 之 下 （創 卅 五 8 ) 。

關 於 伯 特 利 故 事 層 出 不 窮 。它 曾 是 迦  

南 人 的 王 城 之 一 （逬 十 二 16 ) ，曾 被 約 密  

亞 所 攻 取 （八 7 ) ，並 爲 便 雅 憫 掣 籤 所 得  

( 十 八 22 ) 。在 士 師 初 期 可 能 曾 被 迦 南 人  

奪 取 י 但 至 終 再 被 約 瑟 家 所 塬 回 （士 一  22 
f · ) ，而 爲 以 法 蓮 所 有 （代 上 七 28 ) 。

約 概 稍 後 亦 曾 停־ 在 伯 特 利 （ 士  

廿 1 8 ) ，使 此 處 成 爲 一 個 敬 拜 的 中 心 點

( 撒 上 十 3 ) 。它 也 是 撒 母 耳 巡 行 審 判 的  

地 點 之 一 （撒 上 七 16 ) 。但 在 掃 羅 選 擇 了  

基 比 亞 ，大 術 和 所 羅 門 建 都 於 耶 路 撒 冷 之  

後 · 此 處 即 漸 沒 落 。王 國 分 裂 之 後 ，耶 羅  

波 安 一 世 以 伯 特 利 爲 宗 敎 中 心 י 藉 與 耶 路  

撒 冷 抗 衡 而 使 百 姓 偏 離 正 道 （王 上 十 二 26 
〜 3 3  ) 。因 此 金 牛 怕 的 敬 拜 一 直 在 此 持 續  

直 到 阿 丨 窮 司 時 代 （ 三 14 ; 四 4 ; 何  

四 1 5 ) 。北 國 的 逆 轉 在 各 方 面 都 很 深 遠 ， 

不 値 在 政 治 上 励 馓 不 安 י 在 宗 敎 上 亦 極 爲  

混 亂 י 除 了 耶 和 華 敬 拜 之 外 ，尙 引 進 埃  

及 、迦 南 ，以 及 其 他 中 東 地 區 的 各 種 宗  

敎 。神 一 再 示 瞀 ，首 次 即 在 伯 特 利 ，神 人  

在 此 宜 吿 耶 羅 波 安 的 命 運 （王 上 十 三 ） 。 

爾 後 י 阿 摩 司 和 何 西 阿 亦 先 後 指 贲 伯 特 利  

爲 6以 ( 罪 惡 之 家 ） 。

當 亞 述 陷 落 撒 瑪 利 亞 時 ，伯 特 利 倖 免  

於 難 （沒 有 任 何 考 古 逍 跡 證 明 曾 迥 摧  

毀 ） 。似 乎 在 撒 瑪 利 亞 被 毀 之 後 ，仍 有 祭  

司 在 伯 特 利 執 敎 （王 下 十 七 28 ) 。南 國 的  

約 西 亞 王 领 得 此 城 後 ，將 埴 拆 毀 並 加 以 汚  

穢 （王 下 廿 三 15 ) ，而 巴 比 倫 人 則 在 第 二  

次 入 侵 時 將 之 毀 滅 （主 前 587— 576 ) 。

波 斯 時 代 ，伯 特 利 颶 猶 大 省 （拉  

二 28 ; 尼 七 32 ) 。在 哈 斯 摩 年 時 代 ，它  

成 爲 西 流 基 （ Seleucide ) 的 防 衛 城 （馬 加  

上匕 9 : 50 ： Josephus, A ntiqu ities, 13.1.
3 )  。當 維 斯 帕 先 進 犯 耶 路 撒 冷 時 ，順道攻  

佔  了 伯 特 利 （Jo se p h u s，W’a r j  0/  々 vv.9,

4·9·9 ) °
伯 特 利 也 和 聖 所 、神 祇 有 關 。早 於 迦  

南 時 期 爲 י 獻 給 神 祇 的 聖 所 所

在 城 。7 / 是 古 代 近 東 對 神 的 一 般 稱 呼 ，但  

以 色 列 人 將 7 / 認 定 爲 雅 各 所 遇 之 神 （創  

廿 八 1 0 〜 2 2  ; 卅 五 ） 。巴 比 倫 有 關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文 獻 中 ，以 該 字 作 爲 個 人 名 字 之 一  

部 分 用 ，而 一 些 住 在 E le p h a n tin e的 猶 太  

人 亦 以 《̂ - ，“ 和 其 他 字 組 合 做 爲 其 名 字 ， 

以 顯 示 神 各 種 的 屜 性 。

另 有 一 個 離 別 示 巴 不 遠 的 伯 特 利 （撒  

上 卅 י ( 27 位 於 西 緬 的 境 內 （被 包 在 猶 大  

中 間 ） י 然 而 有 些 經 文 誤 作 ( 窗 十 九

4 )  和 ( 代 上 四 3 0 ) 。詳 細 地 點  

仍 不 可 知 。

參 考 害 目 ·· A lbrigh t，W· F ·， 

a n d  the  Religion o f  Israe lr Johns H opkins, 
1942, pp· 168 -  74· A lbright，W· F· and  J. 
L. Kelso, 44The Excavation o f  Bet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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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SO R， 39· F au e r， Jose， “ Ido la try ，” 
and G ershon B acon ， “T he View o f  K auf- 
m ann， in E ncyclopedia  Juda ica， pp. 
1227—33· K elso ， “T he Second C om paign 
a t  Bethel，” and  “T he T h ird  C am paign at 
Bethel，” BASOR, 137, 15K Rowley י H. 
H ., F orm  Joseph  to  Joshua, O xford, 1950, 
PP· 19, 111， 138. A vi-Y onah, M ichael, 

“ Bethel,” in E ncyclopedia  Juda icay IV, 
pp. 728—30.

伯 利 怔 、梭 食 之 家

伯 利 恆 共 出 現 4 3 次 ，四 次 曾 以 厶 私  

出 現 ，表 示 屬 伯 利 丨 旦 的 人 。道 個  

名 字 也 可 作 『爭 戰 之 處 （家 ） 』 ，因 爲  

/ m々 這 字 根 也 指 爭 戰 或 異 敎 神 r 之

‘ J ( 可 能 出 自 亞 馬 傘 文 獻 ，記 ‘ 一 件 訴  

冤 的 事 件 6/7 [ 編 按 ：可 能 是 指 爭

戰 之 家 ] 落 入 “ 人 手 中 了 ） 。但 這 幾 個 說  

法 都 不 能 確 定 。

這 個 地 區 首 次 被 提 及 י 是 說 到 雅 各 在  

往 以 法 他 的 路 上 葬 了 拉 結 ，特 指 出 在 伯 利  

恆 （創 卅 五 19 ) 。它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南 五 哩  

的 猶 大 境 內 。

本 城 與 其 附 近 地 區 即 爲 猶 大 支 派 的 主  

要 範 圍 。一 個 著 名 的 家 族 ，法 勒 斯 的 後 代  

即 居 住 於 此 士 י 師 時 代 此 家 族 包 括 波 阿  

斯 י 即 大 衛 之 先 祖 ，和 大 衛 之 父 耶 西 。這  

個 地 區 孕 育 出 路 得 和 波 阿 斯 逭 樣 敬 虔 的 家  

庭 °
伯 利 伍 不 幸 也 是 被 以 法 蓮 人 米 迦 搜 立  

爲 祭 司 之 少 年 所 生 之 處 י 稍 後 他 又 被 但 人  

立 爲 祭 司 （士 十 七 ；十 八 ） 。猶 大 人 至 今  

仍 瞧 不 起 這 人 ，因 爲 雖 然 他 是 摩 西 的 子  

孫 י 他 成 了 一 項 羞 恥 。因 此 他 們 在 此 處 經  

文 用 『瑪 拿 西 」代 替 摩 西 （原 文 中 將 摩 西  

的 名 字 中 加 一 個 抬 髙 位 脰 的 字 母 η ) ，爲  

要 隱 藏 他 的 譜 系 （士 十 八 30 ) 。另 一 個 居  

於 以 法 蓮 利 未 人 的 妾 出 自 伯 利 恆 ，但 因 爲  

她 在 逭 利 未 人 手 中 死 去 而 導 至 以 色 列 人 和  

便 雅 憫 人 的 一 場 內 戰 （士 十 九 ） 。

伯 利 恆 在 舊 約 中 因 與 大 衛 有 密 切 的 關  

連 而 顯 得 突 出 。這 是 他 的 家 鄕 （撒 上 十 七  

1 2 ; 廿 6 ) ，也 是 撒 母 耳 赍 他 爲 王 的 地 方  

( 撒 上 十 六 1 ， 13 ) 。也 許 伯 利 恆 也 是 撒  

母 耳 巡 迴 的 一 個 敬 拜 中 心 。大 術 的 一 些 親  

戚 י 作 他 個 人 侍 衛 的 洗 魯 雅 之 衆 子 也 出 身  

於 此 。在 掃 羅 時 代 末 期 י 非 利 士 人 曾 駐 紮

此 地 （撒 下 廿 三 14〜 1 6 ) 。它 同 時 也 是 約  

押 的 兄 弟 亞 撒 黑 葬 身 之 處 （撒 下 二 32 ) 。

其 後 的 歷 史 較 爲 簡 約 י 耶 羅 波 安 曾 修  

築 防 禦 工 取 於 此 處 （代 下 -f —  6 ) 。一 些  

謀 殺 蕋 大 利 的 人 集 結 於 伯 利 伍 欲 前 往 埃 及  

( 耶 四 一  16〜 1 7 ) 。拉 二 2 1 和 尼 七 26 
記 錄 至 少 有 一 百 名 伯 利 恆 人 歸 回 猶 大 י 其  

中 有 一 些 是 領 袖 。猶 太 人 在 新 約 繼 續 居 於  

伯 利 怔 י 直 到 新 約 之 後 的 時 期 ，

1 :1 5記 戦 羅 馬 駐 軍 此 地 ，爲 要 將 巴  

克 巴 （ B ar K okhba  ) 的 軍 隊 殺 盡 。如 今 並  

無 一 猶 太 人 居 住 在 伯 利 恆 。

因 著 彌 赛 亞 經 文 （彌 五 2 〔 Η  1 〕 ） ， 

早 期 相 信 耶 穌 是 彌 赛 亞 的 猶 太 人 י 都 強 調  

祂 的 家 鄕 正 是 伯 利 恆 （太 二 ; י 5 1 路 二  

4 ， 15 ; 約 七 42 ) 。殉 道 者 游 斯 丁 認 爲 耶  

穌 的 誕 生 處 爲 一 山 洞 。

神 的 兒 子 就 是 道 樣 虛 己 誕 生 在 一 個 餵  

養 牲 畜 的 洞 穴 之 中 ，其 位 處 於 如 此 之 小 的  

城 市 中 ，並 且 是 這 麼 地 微 不 足 道 י 甚 至 未  

被 列 入 猶 大 的 四 十 六 座 主 要 城 市 之 中 （轡  

十 五 2 0 〜 6 3  ; 彌 五 2 ) 。在 公 元 3 2 5 年 ， 

康 士 坦 丁 大 帝 的 母 親 海 倫 娜 建 一 所 敎 堂 於  

洞 穴 當 地 。到 了  5 2 9 年 ，因 爲 撒 瑪 利 亞 人  

起 而 反 抗 拜 占 庭 而 被 毀 。 猶 斯 丁 那  

( J u s t in ia n ， 527 — 65 ) 重 建 直 י  至 今 日  י 
基 督 誕 生 敎 堂 （ church o f  the N ativity  ) 仍  

具 當 年 重 建 的 風 貌 。主 後 4 0 0 年 前 後 ，耶  

柔 米 住 於 伯 利 恆 י 並 且 就 住 在 該 洞 穴 附 近  

的 另 一 洞 穴 中 ，他 也 向 當 地 的 猶 太 學 者 學  

習 希 伯 來 文 。他 在 此 洞 穴 中 翻 譯 舊 約 聖 經  

爲 拉 丁 文 ，也 就 是 武 加 大 本 的 始 稿 ，他 也  

從 事 新 約 的 翻 譯 。

猶 太 的 伯 利 恆 不 應 與 西 布 倫 地 的 另 一  

個 伯 利 伍 相 混 （遨 十 九 י ( 15 該 地 在 拿 撒  

勒 西 北 七 哩 之 處 。

參 考 害 目 ：C row foot， J· W ·， Early 
C hurches in Palestine, O xford， 1941，pp· 
22 — 40. M asterm an， E· W ·， 44Beth- 
lehem ,” in ISB E， I， pp· 449 — 50 .O rni， 
E phraim , *4Bethlehem in E ״, ncyclopedia  
Judaica , IV, pp. 73945 V .־־  an Beek, G ., 

“ Bethlehem ,” in ID B，I，pp· 394—95·
L· G·

242 KM ( 紐 祕 ，） 棕 樹 、桑 樹 （撒 下 五  

2 3 〜 2 4  = 代 上 十 四 1 4 〜 1 5  ; 詩 八 四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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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 b a k a )

243 〈妨 祕 ） 哀 哭 、哭 泣 

衍 生 詞

ΠΜ 一 場 哀 哭2 1־ 4 3 a
6_ · 哀 哭) +243 פכיb 

哀 哭 +243 פכותc
哀 哭 ת י 243d מ

本 字 根 幾 乎 出 現 在 所 有 的 主 要 語 言 之 

中 ，包 括 阿 拉 伯 文 、亞 喀 得 文 和 烏 加 列 

本י文 ，意 義 幾 乎 完 全 相 同 。希 伯 來 文 中 

後 者 包 括 哀י字 意 爲 因 喜 樂 或 悲 哀 而 哭 泣  

傷 、冤 屈 、懊 悔 與 悔 改 。本 字 常 與 而 /m^ 
以 及 &/7似/ 「哀 悼 』平 行 。但י 『流 淚 J 

而 哀 哭 則 與 聲 音 相 關。י流 淚 與 眼 睛 相 關 

閃 族 的 人 哭 起 來 都 不 是 輕 聲 哭 泣 的 ，而 是 

放 聲 大 哭 。這 些 平 行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亦 爲 常 

卻 不 見י見 （ F isher ) 。但 在 上 述 各 閃 語 中 

δάΑ·2與 『禁 食 J 相 連 以 強 調 悔 改 。另 

—個 同 —字 是 ’以 ^ / ，則 苏 用 於 爲 死 人 哀

哭 的 儀 式。

哀 哭 是 一 種 強 烈 情 緖 自 然י在 哲 約 中 

而 自 發 的 表 達 。 出 現 在 敍 事 文 學 的 次  

不 過 在 詩 歌 和 先 知 逬 中 出 現 次י數 特 別 多 

數 也 不 少 。總 共 的 次 數 是 1 4 1次。 

本 字 根 有 五 種 不 同 的 用 法 ，雖 然 通 常 

用 以 表 達 悲 哀 ，但 亦 可 表 達 喜 樂 。有 趣 的 

是 ，各 種 周 法 都 曾 用 於 雅 各 。當 他 遠 自 迦 

南 而 來 ，巧 遇 拉 結 時 因 歡 喜 放 聲 而 哭 （创 

在 他 與 以 掃 闊 別 多 年 道 逢 時 亦׳· (廿 九 1 1 
大 聲 哭 泣 （創 卅 三 4 ) ; 約 瑟 與 雅 各 再 次 

。( 相 見 時 ，亦 是 相 擁 而 哭 （創 四 六 29 
人 們 因 痛 苦 而 哭 泣 。摩 西י更 多 時 候 

在 法 老 女 兒 面 前 哭 （出 二 6 ) ; 以 掃 在 發 

現 雅 各 的 詭 計 之 後 懷 著 苦 漭 與 惱 恨 而 哭  

若 他 犯 罪 以 致 土י(創 廿 七 38 ) ; 約 伯 說 

他 寧 願 受 懲 （ 伯 卅י地 也 哭 泣 喊 寃  

一  38 ) 。以 色 列 因 仇 敵 的 威 脅 而 哀 哭 （撒 

-一  4  ; 卅 4  ) ; 因 被 擄 而 哀 哭 （詩 一 

三 七 1 ; 耶 卅 一  15 ) ; 詩 人 則 爲 那 藐 視 耶 

。(和 華 的 律 法 之 人 而 哭 （詩 —— 九 1 3 6 
有 時 逭 樣 的 痛 苦 並 非 爲 自 己 ，可 見 許 多 爲 

表 示 同 情 別 人 的 痛 苦 而 哀 哭 的 例 子 （伯 二 

12 ;卅 25 ; 赛 十 六 9 ; 耶 四 八 5 ; 結 廿 七

° ( 31
特 殊 的 痛 苦 ，如 死 亡 ，由 大 衛 爲 掃 羅 

和 約 拿 眾 所 作 的 哀 歌 可 見 一 斑 （撒 下  

一 ） 。大 衛 的 寬 宏 大 觅 除 了 在 掃 羅 的 哀 歌

可 見 之 外 ，亦 可 見 於 他 爲 敵 將 押 尼 珥 所 作  

的 哀 歌 之 中 （撒 下 三 32 ) 。有 幾 處 經 文 則  

特 別 指 出 他 們 哀 哭 多 少 日 子 （創 五 十 4 ;  
申 卅 四 8 ) 。有 時 琪 業 的 哭 喪 者 被 叫 來 爲  

死 人 哭 泣 （撒 下 一 24 ; 耶 四 九 3 ; 詩 七 八  

6 4 : 伯 廿 七 1 5 ) ，這 樣 的 工 作 有 雙 重 目  

的 ，其 一 確 保 死 人 得 到 合 宜 的 哀 哭 ，其 次  

是 避 免 過 於 冗 長 的 哀 哭 。

爲 死 人 的 哀 哭 _ 至 一 項 祈 求 豐 年 的 儀  

式 ，他 們 每 年 秋 天 爲 死 去 的 植 物 之 神 哀  

哭 ，這 樣 的 記 賊 常 見 於 烏 加 列 文 獻 （ texts 
62; 67: V I ，亦 參 王 上 十 八 2 6〜 2 9 ，這 衷 很  

明 顯 是 舉 行 一 個 類 似 的 儀 式 ） 。當 以 西 結  

發 現 這 樣 的 儀 式 也 發 生 於 聖 殿 時 ，甚 感 驚  

恐 （八 14 ) 〇

另 一 種 的 哀 哭 則 與 抱 怨 或 哀 求 相 關 ， 

哈 傘 在 求 子 時 流 出 愁 苦 的 眼 淚 （撒 上 一  7 
〜 1 0 ) 。當 以 斯 帖 在 波 斯 王 面 前 求 她 百 姓  

的 性 命 時 亦 然 （斯 八 3 ) 。希 西 家 也 曾 因  

哀 求 而 哭 （王 下 廿 3 ) 。這 樣 的 哀 哭 可 能  

如 同 哀 哼 ，就 如 參 孫 之 妻 抱 怨 他 不 將 謎 底  

吿 訴 她 一 般 （士 十 四 16 ) ; 又 如 以 色 列 在  

曠 野 中 求 肉 （民 20〜4 | ( ־ 。

最 後 一 種 用 法 在 舊 約 中 非 常 特 別 ，就  

是 懺 悔 的 哀 哭 י 在 古 代 近 東 文 化 中 ，爲 悔  

罪 或 刑 罰 而 哀 哭 時 有 耳 聞 י 但 未 見 只 因 冒  

犯 了 神 而 哀 哭 。但 此 二 者 在 舊 約 均 可 見 。 

前 者 如 士 廿 一  2 י 以 色 列 人 因 滅 絕 了 便 雅  

憫 支 派 而 後 悔 哭 泣 ；另 一 處 則 是 約 西 亞 王  

讀 到 律 法 扭 時 （王 下 廿 二 19 ) ; 或 當 以 色  

列 回 轉 歸 向 她 的 神 時 （耶 卅 一  9 ; 五  

十 4 ) 。在 以 色 列 被 擴 歸 回 時 ，他 們 讀 了  

律 法 י 知 道 他 們 背 道 甚 遠 時 י 他 們 被 提 醒  

在 聖 日 不 可 哭 泣 （尼 八 9 ; 亦 參 拉 十 1 ; 
何 十 二 4 〔 H 5 〕 ） 。同 樣 當 彼 得 發 現 自 己  

否 認 主 時 ，亦 是 此 種 哀 哭 （太 廿 六 75 ) 。 

我 們 可 以 這 麼 說 ：若 對 自 己 的 罪 沒 有 傷 痛  

之 感 י 就 不 算 餌 正 的 悔 改 。這 傷 痛 如 此 之  

深 ，以 致 可 能 很 自 然 地 用 哭 泣 來 表 達 。在  

末 後 的 日 子 ，神 要 結 束 一 切 的 哀 哭 （赛 六  

五 19 ; 參 廿 五 8 ) 。

b e k e k 象哭 ^
拉 十 1 提 到 人 們 痛 哭 （直 譯 爲 「加 增  

的 哀 哭 』 ） 。

哀 哭

出 現 3 0 次 ，其 中 五 次 以 同 源 受 格 出 現

124



244 (bakar)

( 參 士 廿 一  2 ) 。

δδΐΜ« 哀 哭

用 於 稱 呼 利 百 加 奶 媽 所 埋 葬 的 橡 樹  

( 創 卅 五 8 ) 。

參 考 窨 目 ：Collins, T·, 44T he Physiology 
o f  T ears in the O T ，” C B Q  33: 18 — 38, 
185 —97· D e־W ard ， Eileen F ·， “ M ourning 
C ustom s in  1，2 Sam uel,” JJS  23: 1 — 27, 
1 4 5 6 6 F .־־־  isher, L. R·, R a s  Sham ra  
Parallels· vol. 1， Pontifical Biblical 
In stitu te，1972，pp. 142 一 44· H vidberg , F·
F ., W eeping a n d  L a u g h ter  in the  O ld  
T estam en t, Brill, 1962. W esterm ann , C ., 
“ S tru k tu r und  G eschichte der K lage im 

A T ，” ZA W  25: 4 4 - 8 0 ·  T D O T , I I，pp· 
116—20· T H A T，I，pp· 3 1 3 -1 5 ·

J .  N. O.

仿 的 字 表 示 頭 生 ，顯 示 道 是 本 名 詞 的 原 始  

意 義 。本 字 作 名 詞 共 出 現 1 1 8次 ，其 中 包  

括 單 數 、複 數 ，都 是 陽 性 。但 在 四 次 獨 立  

形 複 數 中 都 是 陰 性 用 法 riW M  : 申 十 二  

6 ; 十 四 23 ; 尼 十 37 ( 兩 次 ） 。

b i k k i i r i m 初 熟 的

僅 以 陽 性 複 數 出 現 י 特 指 初 熟 之 毅 類  

和 水 果 （餅 ，出 廿 三 1 6 ; 葡 萄 ，民 十  

三 2 0 ; 無 花 果 י 鴻 三 1 2 ) ，其 中 一 部 分  

獻 給 神 作 感 恩 祭 ，也 作 供 給 祭 司 之 用 （參  

利 二 1 4 ; 民 十 八 12〜 1 3 ) 。

長 子 權

僅 以 陰 性 單 數 出 現 且 都 是 道 個 特 別 的  

意 思 。特 指 因 頭 生 而 合 法 擁 有 雙 倍 產 業 ， 

以 及 在 其 他 權 利 上 的 地 位 而 言 。

ר33 (bekdr) ו  B  244a 
8 3 רי ?י  見  244e
m 3 ?  見  243c

見  243b
見  244d 

ת ?י ? 見  243d

244  頭 生

衍 生 詞

广6%3以 頭 生 +  244a גכור
b i k r a ) 幼 晚) ה ר 244b עכ

長 子 權 244 גכירה־ו־c
244d  tn v p a  頭 生 （婦

乂 的·）

b ik k i i r im ) 初 熟) !ם רי עי ? 244e
之 果

初 熟 之 果 ה ר גו ? 2 4 4 f

本 字 根 和 其 衍 生 字 共 出 現 的 1 5 8次  י
僅 有 四 次 是 動 詞 ，並 皆 以 衍 生 字 幹 出 現 。 

由 此 可 推 測 其 希 伯 來 基 本 意 義 爲 名 詞 頭 生  

的 ，而 其 動 詞 是 衍 生 的 。在 阿 拉 伯 文 中 ， 

字 根 ύαΑτα/Ό意 爲 『興 起 、佔 先 、早 到 J ， 

此 似 乎 是 希 伯 來 文 意 思 的 來 源 。

δβΑ δ τ 頭 生 的 、長 子

阿 拉 伯 文 、衣 索 比 亞 文 、亞 蘭 文 ，可  

能 還 有 亞 喀 得 文 均 有 與 希 伯 來 文 613广相

* · H r a 頭 生 之 女

爲 的 陰 性 。出 現 的 六 次 中 有 五  

次 在 創 世 記 ，而 其 中 又 有 四 次 在 創 十 九 章  

( 3 1 ，3 3 ，3 4 ，3 7 節 ） ，提 及 羅 得 的 長 女  

慫 恿 其 妹 參 與 和 父 親 親 近 之 舉 。

在 以 色 列 ，如 同 古 代 近 東 其 他 地 區 ， 

長 子 ，如 流 便 應 享 有 尊 榮 與 利 益 。他 被 稱  

作 是 父 親 『力 置 強 壯 的 時 候 生 的 J ( 創 四  

九 3 ) 。因 此 ，凡 是 違 反 本 例 的 都 引 起 注  

意 ，成 爲 C. H . G o r d o n 所 說 的 『傅 奇 J 
。逭 種 情 形 出 現 在 聖 經 （創 廿 五 23 ) ，以  

及 別 的 文 獻 （Ug. Text 128: III: 16 ) 中 。 

神 自 己 則 揀 選 了 亞 伯 而 非 該 隱 ，雅 各 而 非  

以 掃 ，約 瑟 和 猶 大 而 非 流 便 ，以 法 蓮 而 非  

瑪 拿 西 ，摩 西 而 非 亞 倫 ，以 及 大 衛 而 非 他  

的 兄 長 י 所 羅 門 而 非 亞 多 尼 雅 ，以 此 顯 示  

出 祂 是 神 聖 歷 史 的 主 宰 ，並 超 越 文 化 習  

俗 。

許 多 6% 知 的 出 處 僅 以 頭 生 一 義 來 暗  

示 其 特 殊 的 地 位 （特 別 在 代 上 ，他 處 亦 頗  

多 見 ） 。在 長 子 諸 多 權 利 中 ，如 繼 承 雙 份  

的 財 產 （申 廿 一  17 ) ，得 到 父 親 的 祝 福  

( 創 廿 七 ；參 四 八 1 7 〜 1 9  ) ，並 按 長 幼 的  

次 序 被 禮 遇 （創 四 三 33 ) 。若 有 兩 個 兒  

子 ，長 子 將 得 到 遺 產 的 三 分 之 二 ，若 有 三  

個 兒 子 י 則 得 四 分 之 二 ，以 此 類 推 。長 子  

可 以 資 掉 他 的 繼 承 權 （如 在 努 斯 〔N u z i〕 
律 法 ，參 創 廿 五 3 1〜 3 4 ) 。道 樣 的 觀 念 也  

延 伸 至 先 知 恩 賜 的 傅 承 之 上 י 以 利 沙 的 例  

子 即 顯 出 他 與 衆 門 徒 的 不 同 （王 下 二 3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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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 ) 。以 色 列 被 稱 爲 神 的 長 子 （出 四 22 ; 
參 耶 卅 一  9 ) י  顯 示 出 她 雖 在 列 國 中 爲  

小 י 但 卻 居 於 領 導 地 位 。

同 時 י 以 色 列 與 其 他 古 代 近 東 國 家 一  

樣 認 爲 神 爲 土 地 之 主 י 應 享 有 最 好 也 是 初  

熟 之 物 。因 此 所 有 初 熟 之 植 物 · 頭 生 的 動  

物 和 人 都 是 祂 的 。通 常 這 意 味 著 道 些 東 西  

只 能 獻 上 給 神 祇 殿 宇 用 。這 也 就 是 神 擊 殺  

埃 及 一 切 頭 生 者 的 基 本 意 義 · 顯 示 出 並 非  

法 老 或 埃 及 的 任 何 神 明 有 權 於 頭 生 之 物 ， 

祂 自 己 才 是 埃 及 的 主 י 這 個 在 埃 及 的 經 驗  

致 使 以 色 列 有 了 道 種 對 頭 生 的 觀 念 （參 出  

— i־  5 ; 民 八  17 ) 。

但 以 色 列 的 頭 生 槪 念 畢 竞 與 異 敎 截 然  

不 同 。他 們 都 視 此 爲 神 聖 之 物 （ י ( 所  

以 僅 用 於 獻 祭 。異 敎 將 此 邏 輯 繼 續 往 下  

推 י 便 將 頭 生 之 子 亦 獻 祭 與 神 明 。雖 然 以  

色 列 到 了 分 裂 王 國 時 代 亦 落 入 這 樣 的 習 俗  

之 中 （王 下 十 六 3 ) ，甚 至 可 能 以 此 曲 解  

神 的 命 令 （a n 5 : 結 廿 26 ) 。舊 約 對  

獻 孩 童 爲 祭 表 現 出 特 別 的 憎 惡 （參 對 纪/^ r  
的 討 論 ） י 每 次 提 及 均 狀 極 可 怖 （參 密 六  

26 : 王 下 三 27 ; 耶 卅 二 35 ; 彌 六 7 ) 。 

事 實 上 ，神 在 亞 伯 拉 罕 幾 乎 獻 以 撒 事 件 中  

的 處 理 堪 爲 範 例 ，贖 價 乃 由 代 替 者 擔 負 ， 

預 表 了 基 督 的 代 贖 。就 權 利 言 ，這 孩 子 是  

溷 於 神 了 。但 神 不 要 取 人 的 性 命 · 所 以 另  

設 逃 脫 之 法 。而 在 西 乃 山 後 ，神 選 擇 利 未  

人 作 爲 代 替 者 ，代 替 全 以 色 列 家 的 長 子 歸  

屬 於 神 （民 三 1〜4 5 ) 。多 於 利 未 人 數 的  

長 子 ，則 須 以 五 舍 客 勒 贖 銀 贖 之 （民 三 46 
〜5 1 ) 。民 十 八 15〜 1 6所 提 即 此 例 。此 後  

則 只 有 頭 生 的 牲 畜 須 被 臜 回 （ 申 十  

五  19 ) °
參 考 書 目 ：A I, pp. 4 4 1 -4 6 ;  pp. 4 9 0 — 93. 
G aster，T. H■， “ Sacrifices，” in  ID B , IV， 

p· 148· K ooy， V. H·, “ F irs tb o rn ,” in 
ID B，II，p p .2 7 0 7 2 ־ ־ · M endlesohn，I·， “ On 
the Preferential S tatus o f  the E ldest Son ,” 
BASOR 156: 38 —40· M ichaelis，W ·，··πρα> 
-τότοκος , πρωτοτοκεΐα,” in T D N T ,
VI, pp. 87276 Pedersen, Israel, I .־־  ts  
L ife  a n d  C ulture  III ־ ־ IV, L ondon: O x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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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詞  

2 4 6 a  (b d le k) 陳赛 

陳 舊 之 物 א לי 2 נ 46b
246c  ( ta b li t) 敗 來 

5 (b a l ) 不+2 ל 46d 
幻 逐 漸 陳 舊)^  246e 1פלי־ ·

虛 無 |ה ?ז לי 2 ג 4 6 f
V t i y a ‘a l) 無  η  值) ן ל ע נ ל 246g נ

的

246h 除 外 、 之

外

不 、除 外 + 2461 נלת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有י出 現 1 6 次 

公 牛 ז，印 証 （ U t 19: no. 474, a//7m
漸 老 』，意 即 不 宜 耕 種）。 

其 基 本 意 義 首 見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在 曠 野 

中 衣 服 沒 有 穿 破 （申 八 4 ; 廿 九 4  ; 尼 九 

21 )。基 遍 人 則 藉 破 舊 之 衣 ，使 以 色 列 人 

。(誤 以 爲 他 們 來 自 遠 方 （窖 九 1 3 
本 字 亦 以 象 徵 手 法 用 指 天 與 地 （赛 五 

十 9 ; 五 一  6 ; 詩 一 〇 二 27 ) 。雖 然 其 他 

經 文 提 及 天 地 的 永 存 性 ，但 上 述 經 文 卻 論 

及 它 的 漸 漸 陳 舊 。新 天 新 地 將 是 被 更 新 後 

的 新 天 新 地 。同 樣 的 ，我 們 復 活 的 榮 體 將

取 代 如 今 的 身 體。 

聖 經 中 常 提 及 無 論 男 女 均 將 因 爲 年 

齡 、憂 慮 和 疾 病 趨 於 老 邁 （創 十 八 12 ; 伯 

十 三 28 ; 詩 卅 二 3 ; 哀 三 4 ) 。在 填 墓 

中 ，屍 體 亦 將 逐 漸 腐 朽 （詩 四 九 15 ) 。惡 

人 與 仇 敵 則 會 擾 害 或 折 磨 義 人 （代 上 十 七 

9 ;撒 下 七 10 ; 但 七 2 5 亞 蘭 文）。

最 後 ， 砧 扱 可 意 指 用 壞 或 用 盡 （赛 六

。( 13 五 22 ; 伯 廿 一

δ δ / e A 陳 舊 

在 窨 九 4 〜 5 及י本 形 容 詞 僅 出 現 兩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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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廿 三 4 3 。約 害 亞 記 中 乃 記 載 蕋 遍 人 以 破  

舊 的 口 袋 和 皮 酒 袋 （第 4 節 ）和 舊 鞋 子  י
衣 服 （第 5 節 ）哄 騙 以 色 列 人 。以 西 結 得  

中 ， 則 以 隱 喩 手 法 指 贲 淫 婦 猶 大 因 她  

的 淫 行 而 衰 敗 。

u i b m 毁 壞

本 字 爲 傜 出 現 一 次 的 名 詞 ，出 現 在 赛  

十 2 5 。 有 六 個 抄 本 作  r 消

滅 j י  但 可 能 是 將 本 字 與 另 一 較 常 用 的 字  

相 混 ，耶 和 華 對 以 色 列 的 忿 怒 馬 上 就 要 結  

束 ，而 轉 向 （V // )進 犯 的 亞 述 人 ’要 把 他  

們 消 滅 。斧 子 （編 按 ：指 亞 述 人 ）已 經 忘  

記 是 耶 和 華 揮 動 它 （赛 十 15 ) °

b a l 不
本 字 爲 一 個 出 現 6 9 次 的 副 詞 ，腓 尼 莶  

文 與 烏 加 列 文 均 証 贸 其 爲 否 定 用 字 。它 通  

常 在 詩 體 中 代 替 常 用 於 散 文 的 /〇״ 。

在 赛 四 十 2 4 ， όα/ 包 括 了 幾 乎 不 之  

意 ，不 塌 有 人 以 它 爲 Γ 旣 不 ，也 不 』的 說  

法 （H ah n，K o en ig י ( 也 有 人 以 爲 它 可 能  

只 是 用 在 誇 張 的 否 定 。

有 人 主 張 ״6 /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亦 有 肯 定  

之 意 思 （ U T 19: no. 466， 『我 確 定 要 放 J 
或 II A qht 1: 21， 『 他 確 苡 沒 有 兒  

子 j  ) 。參 D a h o o d ， A B 建 議 詩 十 15b 

可 能 可 以 譯 作 Γ 願 你 追 究 他 的 惡 י 必 確 定  

能 査 到 』 。

逐 漸 陳 舊

本 字 出 現 5 7 次 ，唯 一 的 货 名 詞 在 喪 卅  

八 1 7『毀 滅 之 坑 』 ，用 指 陰 間 。

通 常 它 與 形 容 詞 與 分 詞 連 用 作 爲 否 定  

性 副 詞 （ 撒 下 一  21 ; 詩 十 九 4 ; 何  

七 8 ) 。它 也 可 以 與 另 一 苡 名 詞 連 用 ，表  

達 『沒 有 』 （ w ithou t ) 之 意 （伯 八 11 ; 廿  

四 10 ; 卅 一  19 ) 。極 少 見 它 與 限 定 励 詞  

連 用 （創 卅 一  20 ; 赛 十 四 6 ) 。

當 本 字 與 介 系 詞 連 用 時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是 『因 爲 缺 乏 』 、 「因 爲 不 』 ，這  

樣 的 用 法 共 2 0 次 （ 申 九 2 8 ; 出 十  

四  11 ) °
當 本 字 與 介 系 詞 ^ 連 用 時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是 Γ 沒 有 』 （申 四 42 ; 十 九 4  ) ; 與  

介 系 詞 Γ 連 用 時 Γ 表 『在 某 種 狀 態 J ， 

則 意 爲 Γ 沒 有 、無 關 J ( 賽 五 14 ; 伯 四 一  

2 5 ，和 合 本 爲 3 3 節 ） 。圾 後 ，是 與 ‘识/

連 用 ，意 爲 直־״ 到 』或 ז 在 於 不 』 （詩 七  

二 7 ; 创 卅 一  20 ; 瑪 三 10 ) 。逭 些 介 系  

詞 片 語 幾 乎 佔 了 本 字 出 現 的 半 數 ，並 且 窓  

義 按 其 上 下 文 各 有 細 微 之 差 別 。

虛 無

將 和 連 接 而 成 沒־״： 有 一 任  

何 柬 西 』 ，僅 見 於 伯 廿 六 י 7 神 『將 大 地  

懸 於 虛 空 j י  地 被 神 的 能 力 支 撺 於 空 間 ， 

是 個 明 顯 異 象 。

無 價 值 的

『彼 列 J 一 詞 出 自 6 7 ?與 Μ /α ׳  的 連  

接 ，即 「沒 有 』與 「功 用 、價 値 J 意 思 的  

合 用 。參 烏 加 列 文 的 6 / - m /「不 死 J =
Γ 不 朽 』 ，或 「非 王 』= 「一 般  

人 J 。其 他 則 是 由 呑 嚥 J 而 來 的 名  

詞 ，如 『呑 嚥 者 』 （參 F. C ross，D . N. 
F reedm an, JB L  22 C 1953 ] י 以 及  D- 
W inton T hom as 的

S tu d ies， 由  JL N. Birdsall 和  R· W· 
T hom son 戶斤編，Freiburg，1963，頁  11 — 
19 ) 。不 過 請 參 下 面 對 詩 十 八 5 的 討 論 。

本 字 作 爲 專 有 名 詞 共 2 7 次 ，K J V 與  

武 加 大 本 則 各 以 其 爲 專 有 名 詞 1 6 及 八 次 。 

L X X 則 視 上 下 文 而 分 別 譯 爲

flp/zrdw，意 即 「 不 法 的 、無 知

的 J °
通 常 本 字 用 於 Γ 彼 列 之 子 J ( 申 十 三  

1 4 ，可 憎 惡 的 ；士 十 九 22 ; 撒 上 二 12 ; 

代 下 十 三 7 )  ; Γ 彼 列 之 女 』 （ 撒 上  

一  1 6 ，不 正 經 的 女 子 ） ；「屬 彼 列 之 人  

( 撒 上 廿 五 2 5 ; 撒 下 十 六 7 ; 王 上 廿  

一  13 ; 箴 十 六 י 27 惡 人 ） ；或 『無 價 値  

的 見 證 』 （箴 十 九 28 ) 。其 單 獨 出 現 僅 見  

於 撒 下 廿 三 6 與 伯 卅 四 1 8。

在 箴 六 1 2 ，『無 價 値 之 人 J 葱 同 『惡  

人 』 （’?·5Λ ) י 他 是 ~ 個״ 圖 課 惡 事 之

人 （箴 十 六 27 ) ，亦 是 一 個 惡 計 的 設 計 者  

( 鴻 一 י ( 11  以 及 嘲 笑 公 平 的 （箴 十  

九 2 8 ) 。在 詩 篛 中 ， 67?2^ “ 是 指 傾 覆  

詩 人 的 毀 滅 性 湍 流 （詩 十 八 4 〔 H 5 〕 ’參  

撒 下 廿 二 5 י ( 致 命 之 物 （詩 四 一  8 〔 Η  

9 〕 י 怪 病 ） ，或 Γ 邪 僻 之 取 ) ־1 詩 一 〇 一  

3 ) 。許 多 人 把 大 衛 在 詩 十 八 5 中 所 指 的 東  

西 ，和 迦 南 死 神 Λ/ 加 在 陰 間 張 開 口 呑 吃 人  

的 那 一 位 相 連 。如 果 道 種 相 連 是 妥 當 的 ’ 
那 也 只 是 在 上 下 文 中 借 用 其 措 詞 ’而 不 是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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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觀 念 。L X X 更 寅 際 的 處 理 詩 十 八 4 〔 Η 
5 〕具 象 徴 意 義 的 「湍 流 i ，以 它 爲 一 經 文  

中 較 常 見 的 說 法 ，即 敵 人 們 蜂 湧 而 至 如 同  

急 流 。

B e lia l的 槪 念 逐 漸 成 爲 一 個 琪 有 名 詞  י
表 示 邪 惡 之 子 ，撒 但 י 道 是 在 僞 經 文 學  

中 、撒 锻 （ Z adokite  ) 文 獻 （編 按 ：死 海  

古 卷 中 的 團 規 指 南 〔I Q S 〕 ，和 十 九 世 紀 在  

開 羅 猶 太 會 堂 發 現 的 文 獻 十 分 類 似 ） י 以  

及 死 海 古 卷 中 的 戰 顼 規 程 （IQ M , W ar 
Scroll ) 中 所 看 到 的 ° 亦 參 林 後 六 15 ; 帖  

後 二 3 。

δέΖβί不 、除外

本 字 爲 副 詞 、連 接 詞 及 加 上 介 系 詞 表  

示 目 的 ，共 1 1 0次 。而 另 一 義 失 敗 則 從 未  

見 於 舊 約 。

在 撒 上 廿 2 6 , 本 字 與 一 形 容 詞 連 用 表  

示 不 י 在 赛 十 四 6 則 與 货 名 詞 連 用 ，在 結  

十 三 3 乃 與 限 定 励 詞 連 用 。

當 本 字 在 否 定 詞 之 後 時 י 表 達 了 除 外  

之 意 （ 創 廿 一  26 ; 出 廿 二 19 ; 密 十  

— 19 ; 何 十 三 4  ) 。

也 照 樣 跟 在 一 個 明 不 或 暗 不 的 否  

定 詞 後 面 。在 民 ̂ ־1 一  6 ; 赘 十 4 : 但 十 一  

1 8 均 意 爲 除 外 ，即 ״1 除 此 之 外 並 無 』 י 表  

示 無 所 餘 剩 之 意 。而 摩 三 3 〜4 則 意 爲 除  

非 0
6 ///?亦 後 接 不 定 詞 י 與 介 系 詞 厂 連 接  

表 免 得 （创 四 י ( 15 與 m/>1連 接 爲 因 爲  

不 （民 十 四 16 ; 結 十 六 28 ) ，以 及 與  

連 接 爲 直 到 不 （徑 八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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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ctrine o f  heaven, M oody， 1968, pp.

־36. 223 ־

W . C· K.

247  * 3 לה  困 擾 僅 以  Piel 出 現

( 拉 四 4 )

衍 生 詞

2 4 7 a  ?1的 5  恐 怖 、毁 滅

א לו נ  w / a v  見  246b 
לי ? 見  246e

ל—פ  (V U l) ^  248a 
ה מ לי פ  見  246f
?לנעל  見  246g

248 לל  |  混 合 、混 亂

衍 生 詞  

2 4 8 a ל  לי נ  草 料

2 4 8 b 餵 ?לל  草 料 衍 生 自

名 詞 67? /之動詞  

248c ל  שבלו  (shabbel i i l ) 蜗  +
248d  作 6^ 混 亂

248e ת?לל+   ( V b a l lU l)晦 溫 不 明

本 字 屣 儀 式 用 語 ，用 於 將 油 調 入 素 祭  

之 細 麵 粉 中 ， 直 到 調 匀 （沾 似  

出 י 廿 九  2 ， 40 ; 利 一■ 4  〜 5 ; 
七 ；民 七 ；十 五 ；廿 八 ；甘 九 ） 。

本 字 較 爲 特 殊 的 一 次 用 法 是 在 詩 九 二  

1 0 〔 H 1 1 〕 ，是 這 個 槪 念 的 延 伸 ，用 指 詩  

人 是 『被 新 油 骨 了 的 』 ，在 詩 廿 三 6 ，雖  

用 另 一 個 動 詞 י 卻 表 現 了 相 同 的 意 義 。

何 七 8 爲 H ith p a e l，此 處 以 法 蓮 ז 與  

列 邦 攙 雜 J 。

惟 一 支 持 本 字 作 泥 亂 解 的 經 文 乃 在 創  

־1  -一  7 。巴 別 塔 的 混 亂 口 音 ，乃 以 本 字 與  

巴 別 作 爲 諧 音 י 押 相 同 母 韻 （創 十  

一  9 ) 。 當 地 被 稱 爲 巴 別 乃 因 神 混  

亂 （δάία/ ) 全 地 人 的 語 言 於 此 地 。巴 別 本  

身 並 非 意 爲 混 亂 ；但 它 發 音 和 δδ/α/ 很 近  

似 י 足 以 構 成 類 韻 筆 法 （ Paronom asia  ; 編 

按 ：可 參 考  E. W. Bullinger 之  /^:g־wrey 0 /  
Speech  U sed in the  B ib le、頁  、

僅 在 赛 六 四 5 所 用 的 H ip h i l，似 乎 是  

由 衍 生 而 來 ，而 非 由 本 字 °
士 十 九 2 1 的 祕 … 應 是 由 价 ? / 草 料  

衍 生 而 來 的 励 詞 ，餵 草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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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3 ה  מ ^  (b a m a )

混 亂

都 指 在 性י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傲 出 現 兩 次 

道 方 面 顚 倒 神 所 設 立 的 次 序 ：獣 淫 （利 十 

。( 以 及 與 兒 婦 同 房 （利 廿 八 ) י12 23

晦 澀 不 明

僅 用 於 利 廿 一  2 0 指 眼 疾 。確 贸 意 義 不

明° .
·W . C· Κ

馬 銜 、嚼 環 ί $ 見 於”249 ם
9 “二

照 管 無 花 果 樹 傲 見 於 250 ?לם
摩 七 14

I 嚥 下 ע # 251

衍 生 詞  

6 e /aV  呑 嚥) +251 בלעa 
3 巴蘭ם ^ 251b 

6 ά /α ‘） II 混 亂) +251 ב?*עc

用 於 人 （ 赛 廿 八 4 ) 、 魚 （ 約 

二 1 ) ，蛇 （出 七 12 ) ，以 及 其 他 動 物

趋0四) 7 י 24 )。 一 

呑 滅 一י 有 兩 次 記 載 言 及 神 使 地 開 口 

一 次 是 在 紅 海 （ 出 十 י群 人 作 爲 審 判  

五 12 ) ，一 次 是 在 可 拉 、大 坍 與 亞 比 蘭 叛 

; 變 之 時 （民 十 六 3 0 ，3 2 ， 34 ; 廿 六 10
。( 一  6 ; 詩 一 〇 六  申-!־־17

，本 字 經 常 用 於 象 徵 毀 滅 （哀 二 2 ， 5
。( 8 ;赛 三 12 ; 四 九 19

呑 嚷 、呑 吃‘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僅 出 現 兩 次 。在 詩 五 

二 4 〔 H 6 〕 ，大 衛 嫌 惡 地 提 及 多 益 所 說 

『呑 滅 的 話 』 。耶 五 一  4 4 ，神 必 使 巴 比 倫 

的 偶 像 彼 勒 吐 出 它 所 曾 呑 吃 的。

‘am 巴閙

共 出 現 5 1 次 ，分 別 在 民 廿 二 〜 廿 四；

; 6 :扭 十 三 申; 16 י 22 廿 三 卅 8 י 5 一 

廿 四 9 〜 1 0  ; 彌 六 5 ··尼 十 三 2 ; 彼 後 二

。1 4 15 ;猶  11 ; 啓 二 

較 爲 古 老 的 G esenius L e x ic o n認 爲 本 

字 爲 與 所 合 成 ，意 爲 『 非 子 

民 j ，用 指 外 地 人 ，即 『不 （屬 這 群 ）子

民 （的 人 ） j 。但 此 說 不 可 能 ， S im o n is和  

H en g sten b erg二 人 的 意 見 比 較 好 ： ‘與

所 合 成 ，意 爲 『子 民 的 毀 滅 j ，這 也  

符 合 巴 蘭 以 行 法 術 著 稱 （有 人 則 建 議 啓 二  

6 ，1 5 所 言 的 尼 哥 拉 鏃 子־״ 民 的  

征 服 者 j 即 由 此 名 轉 譯 而 來 ） 。 A lbright 
則 視 本 字 是 亞 摩 利 文 Γ ( 神  

聖 的 ）叔 叔 帶 來  j  ( A JSL  44: 31ff. ; JBL 
63: 232, η. 142 ) °

雖 然 巴 蘭 發 出 了 神 餌 贾 的 信 息 （民 廿  

二 〜 廿 四 ） ，但 他 並 未 因 此 在 他 一 切 所 行  

所 說 的 事 上 達 到 要 求 ，這 由 爲 摩 押 王 與 米  

甸 王 出 的 惡 計 可 以 看 出 （民 卅 一  16 ; 參 民  

廿 五 1 ~ 3  : 詩 一 〇 六 2 8 〜 2 9  ) 。因 此 巴  

蘭 其 货 只 是 一 個 異 敎 的 占 卜 者 ，巴 勒 因 著  

古 老 的 習 俗 י 切 望 在 吉 兆 之 下 與 以 色 列 人  

爭 戰 。通 常 這 種 吉 兆 要 一 再 出 現 以 獲 得 最  

合 適 的 攻 擊 時 刻 ，但 神 的 能 力 超 過 巴 蘭  י
並 阻 止 巴 勒 的 進 攻 。

I I  混 亂

詩 人 在 詩 五 五 9 〔 Η 1 0〕禱 吿 說 ：

『主 阿 ， 求 你 呑 滅 （混 亂 ）他 們 ，變 亂 他  

們 的 舌 頭 』 י 使 人 連 想 到 酯 仏 / ( 創 ^
י 9 ) י 7 發 生 在 巴 別 塔 的 事 件 。亦 參 詩 一  

〇 七 27 ; 赛 九 15 ; 十 九 3 ; 廿 八 7 。 

參 考 番 目 ：A lbright，W. F·， “The Oracles 
o f  B alaam ，” JB L 63: 20733 ־־. Hengsten- 
berg, E. W ., “The H istory  o f  Balaam  and 
His Prophecies ，” in D isserta tions o f  the 
G enuineness o f  D aniel and  the In teg rity  o f  
D a n ie l  Edinburgh: C lark , 1847, pp. 337־־ 
56· T D O T，I I，pp· 1 3 6 -3 8 ，

W . C . K .

見  246h
ם ^ נ  r w r a w ) 見  251b

耗 ?לק* 252 损 、损 毁 未 見 於

Q al

ת #  見  246i

253 njpB ( b & m & J山 香 、高 處 ( 邱 壇

: 祭 儀 用 髙 台 的 與 門 術 語 ）

本 字 在 亞 喀 得 文 與 烏 加 列 文 中 間 有 同  

源 字 ， 6 5 m a在 1 0 0次 中 有 8 0 次 是 指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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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3  H ip s  (bam a)

拜 的 場 所 （或 也 許 是 結 構 ） ，其 菡 本 意 義  

是 背 脊 、山 脊 或 高 處 。K B 意 見 相 同 。在 烏  

加 列 文 則 指 ז 人 或 勋 物 的 背 脊 i  ( U T  19: 
no. 480 ) 。 被 視 爲 敬 拜 場 所 時 ，通  

常 被 譯 爲 高 處 。 『踏 在 高 處 』一 詞 表 示 占  

領 了 關 鍵 的 地 形 ，即 「穩 固 地 控 制 』 。這  

曾 經 是 以 色 列 所 獲 取 的 應 許 （申 卅 三 29 : 
參 赛 五 八 14 ) ; 同 時 也 用 於 形 容 神 （彌 一  

3 ) °
最 近 有 一 項 主 要 根 據 烏 加 列 文 及 考 古  

學 的 硏 究 頗 具 說 服 力 · 認 爲 其 基 本 意 義 並  

非 高 處 ，而 是 胸 腔 （ rib  cage ) 』或 「腰  

窩 j י  衍 生 爲 「山 坡 J 、 『祭 儀 平 台 J 
( 以 石 頭 堆 成 ） י 或 更 廣 地 延 伸 爲 祭  

塊 j 或 r 聖 地 J ( V aughn ) 。

〔S c h r im k主 張 其 主 要 意 義 爲 『祭 儀  

之 髙 處 J 或 ״ ־ 祭 儀 之 處 所 』 （ 參  

T D O T ) °
異 敎 的 祭 儀 處 所 通 常 設 於 天 然 的 髙 處  

( 撒 上 九 十 5 ; 王 上 一- ־1  7 ··王 下  

十 七 ; י 29 9 廿 三 ( י 8 5 。他 們 在 此 設 立  

柱 像 （代 下 卅 三 י ( 19 如 ’如 /A r a 即 一 象  

徵 豐 肥 的 女 神 木 柱 ，和 爲 一 塊 或  

多 塊 石 頭 堆 成 的 男 神 像 （王 下 三 2 ) 。其  

祭 壞 亦 由 石 頭 築 成 （王 下 廿 一  3 ; 代 下 十  

四 3 〔 H 2 〕 ） ，有 時 與 相 銜 ，有 時  

則 分 開 。在 M m a 上 有 一 蓬 或 房 間 作 爲 貯  

藏 祭 儀 器 皿 ，以 及 吃 喝 祭 禮 之 用 （王 上 十  

二 31 ; 十 三 32 ; 王 下 十 七 29 ; 廿  

三  19 ) 。B· K_ W ·〕

在 髙 處 所 作 的 祭 祀 活 動 已 知 的 有 下 列  

六 種 ：燒 香 、獻 祭 、吃 祭 牲 、祈 禱 、行  

淫 י 以 及 獻 孩 童 爲 祭 （參 山 谷 中 的  

，耶 七 31 ) 。 —
除 了 高 處 或 高 點 之 外 亦 י 指 敬

拜 之 所 在 י 但 是 是 指 何 種 敬 拜 ？有 經 文 批  

判 學 者 認 爲 以 往 的 以 色 列 敬 拜 多 在 這 種 地  

方 性 聖 地 י 直 到 約 西 亞 蜇 建 耶 路 撒 冷 爲 敬  

拜 中 心 爲 止 。所 有 的 髙 處 （邱 壇 ）都 是 合  

法 而 正 常 的 。本 字 負 面 意 義 則 被 認 爲 是 因  

爲 出 於 約 西 亞 之 後 的 超 正 統 派 編 者 之 手 。

在 示 羅 帳 幕 荒 蕪 、以 色 列 王 國 建 立 之  

前 ，與 開 始 耶 路 撒 冷 敬 拜 之 前 י 這 種 赏 行  

敬 拜 的 δδτη β主 要 是 在 基 遍 י 此 處 也 是 神  

在 所 羅 門 的 夢 中 向 其 顯 示 之 處 （王 上 三 2 
f f . ) 。在 此 之 前 ，撒 母 耳 經 常 在 髙 處 獻 祭  

( 撤 上 九 12ff· ) 。

在 所 羅 門 建 立 聖 殿 之 後 就 י 具

负 面 葸 義 ，因 爲 這 代 表 以 色 列 涉 入 異 敎 崇  

拜 的 罪 。傜 有 一 處 例 外 · 是 在 瑪 拿 西 混 亂  

的 時 代 ，百 姓 在 邱 塏 上 獻 祭 給 耶 和 華 之 寧  

例 （代 下 卅 三 17 ) 。耶 和 華 的 態 度 已 經 淸  

楚 表 明 在 利 廿 六 3 0 ， 我־״ 要 毀 壞 你 們 的 邱  

塏 J ( 結 六 3 ; 參 王 上 十 三 2 ) 。早 在 以  

色 列 進 入 迦 南 之 前 ，即 已 被 命 要 拆 毀 異 敎  

的 高 處 （民 卅 三 52 ; 參 王 下 十 七 11 ) 。 

神 施 行 審 判 的 原 因 在 於 祕 ;/13象 徵 對 忠 誠  

的 競 爭 。有 時 以 色 列 人 以 異 敎 崇 拜 來 取 代  

耶 和 華 敬 拜 י 但 另 外 有 些 時 候 ，如 在 北 國  

被 擄 之 後 ，更 在 撒 瑪 利 亞 發 展 出 來 將 耶 和  

華 與 其 他 神 祇 混 合 敬 拜 的 情 形 。神 反  

對 M m a 的 行 動 ，先 是 警 吿 ，然 後 執 行 ， 

這 正 見 証 了 十 誡 的 第 一 誡 之 重 要 性 ， 『除  

了 我 以 外 ，你 不 可 有 別 的 神 』 （ 出 

廿 3 ) 。

神 對 f ta m a的 不 悅 明 顯 出 現 在 王 國 時  

期 第 一 次 提 到 修 築 邱 壇 時 。那 是 所 羅 門 爲  

異 敎 摩 押 神 基 抹 、亞 捫 神 摩 洛 建 立 邱 壇 來  

取 悅 他 的 衆 妻 子 （王 上 ^ -一  7 ) ，這 些 邱  

墩 直 至 三 百 年 後 約 西 亞 王 時 才 被 拆 毀 （王  

下 廿 三 ，有 關 極 具 關 鍵 之 章 節 ） 。 

一 位 不 知 名 的 神 人 亦 曾 指 寊 耶 羅 波 安 建 築  

( 王 上 十 三 2 ) 。王 下 十 七 章 對 以 色  

列 被 擄 所 作 的 長 篇 解 釋 中 提 到 他 們 「在 他  

們 所 有 的 城 』建 築 邱 壇 （王 下 十 七 9 ) 。 

雖 然 以 寶 亞 可 能 因 希 西 家 大 力 拆 除 邱 壇  

( 王 下 十 八 4  ) 而 對 緘 默 不 語 ，但  

耶 利 米 卻 在 兩 段 審 判 的 宣 吿 中 ，提 及 在 他  

的 年 代 中 fiSm S是 用 來 獻 人 爲 祭 之 處 ，這  

正 是 緊 接 而 來 的 毀 滅 原 因 之 一 （耶 十  

九  5 ; 卅 二  35 ) 。

事 贲 上 ，在 高 處 的 異 敎 崇 拜 似 乎 是 惡  

的 關 鍵 行 動 或 是 惡 到 最 高 點 的 行 動 ’視 爲  

諸 惡 之 首 。在 羅 波 安 時 ，猶 大 開 始 了 邱  

壇 ，因 此 比 他 們 犯 更 多 罪 （王 上 十 四 2 2〜 

2 3 ) 。耶 羅 波 安 因 設 邱 墩 與 擅 立 祭 司 而 使  

r 耶 羅 波 安 的 家 陷 在 罪 孩 ，甚 至 他 的 家 從  

地 上 除 滅 ■1 ( 王 上 十 三 34 ) °
參 考 書 目 ：A lbright, W· F·， “The High 
Place in A ncient Palestine,״  Supp V T 4: 
242—58. I wry, Sam uel， “ M assebah and 
B am ah in IQ  Isaiah  A6 13，” JB L  76: 225 — 
32· M e C ow n, C. C·， 44H ebrew  High 
Places and  C ult R em ains,” JB L  69: 205 — 

19. T D O T , II, pp. 1 3 9 -4 4 .
E . A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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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4 ן  ב  (b e n )

怡 ？ 見  153

254  頂 广 况 … 兒 子 、子 孫 、一 群 人 中 的  

成貝

衍 生 詞

254a ו!  מי בני  ( b in y a m x n )  ^  
憫

254b  1 3 女 ת־ 兒

在 出 現 將 近 5 ,0 0 0次 的 出 處 中 蕋 י  

本 上 是 指 人 類 父 母 的 男 性 子 嗣 。也 作 爲 泛  

指 一 般 孩 贲 的 惯 用 詞 。作 爲 子 嗣 時 ’指 子  

孫 ，指 動 物 之 後 代 י 指 特 定 年 歲 （如 创 十  

七 1 2 ，八 日 之 子 ） ，亦 指 特 厠 一 群 體 的 人  

( 如 先 知 之 子 ） 。同 義 字 是 ：̂ 化 ^ 「孩  

童 J °
與 其 他 近 東 文 學 所 顯 示 的 相 同 （如 烏  

加 列 的 克 略 特 史 詩 ） ，西 約 給 予 擁 有 子 嗣  

極 髙 的 評 價 。由 神 而 來 的 生 命 與 形 像 是 透  

過 子 嗣 來 傅 遞 （創 五 3 ; 九 6 ) 。一 個 人  

在 社 會 中 地 位 的 延 續 亦 在 乎 有 否 子 嗣 （申 

廿 五 6 ; 撒 下 十 八 8 ) 。因 此 喪 失 獨 子 的  

悲 哀 必 須 在 這 種 價 値 觀 之 下 來 理 解 的 （創  

廿 二 2 ; 亞 十 二 10 ) 。多 產 的 婦 女 被 視 爲  

極 有 價 値 （創 卅 1 ; 撒 上 一 ：詩  

三 9 ) 。對 無 子 父 母 得 子 的 應 許 從 創 世 記  

直 至 新 約 都 反 覆 出 現 י 通 常 由 一 位 使 者 ’ 
多 半 是 天 使 ，帶 來 應 許 和 對 孩 子 將 來 的 行  

事 或 命 名 的 信 息 ，隨 之 而 來 的 是 驚 異 、不  

信 ，以 及 懷 孕 及 出 生 的 光 景 （創 十 二 2 ;  
十 七 6 ;  士 十 三 7 ; 王 下 四 丨 6 ; 路  

一  1 3 ) 。其 中 最 爲 顯 著 的 是 對 以 费 亞 密 的  

應 許 ״ י ־ 看 哪 ，必 有 贲 女 懷 孕 生 子 （ δέη 
) «I ( 七 14 ) ，參 י 有 人 認 爲 道 預  

言 當 時 馬 上 就 應 驗 了 ，但 完 全 的 應 驗 無 疑  

是 在 耶 穌 基 督 身 上 （太 一  23 ; 參 赛 九 6 
〔H 5 〕 ） °

敬 虔 屬 神 的 父 母 將 由 智 恝 之 子 得 到 回  

報 （創 廿 七 46 ; 箴 十 1 ) 。聖 經 也 用 極 大  

的 篇 幅 來 說 明 父 母 敎 導 兒 子 律 法 的 责 任  

( 出 十 三 1 4 ; 廿 1 0 ; 申 十 一  1 9 ; 扭  

四 6 ) 。另 一 方 面 ，兒 子 應 啓 榮 他 們 的 父  

母 。 「锊 榮 』一 字 在 舊 約 其 他 地 方 ，用 於  

以 人 物 或 有 神 聖 特 性 的 東 西 作 爲 受 詞 之  

處 °
兒 子 另 一 項 特 權 是 繼 承 產 業 （參 創 十  

五 2 f f .) ，此 點 在 N u z i法 律 中 亦 常 見 。

摩 西 被 法 老 的 女 兒 帶 進 王 宮 ，『就 作 了 她 

的 兒 子 J ( 出 二 10 ) 。在 許 多 地 方 ，神 以 

象 徴 說 法 聲 稱 ，菜 族 群 或 個 人 有 基 於 約 及 

應 許 的 合 法 嗣 權 ， 『以 色 列 是 我 的 長 子 J 
神 說 ， Γ 他י(出 四 22 ) 。關 係 大 衛 之 子 

要 作 我 的 子 』 （撒 下 七 14 ) ，而 以 色 列 則 

:被 稱 爲 『永 生 神 的 兒 子 J ( 何 一  1 0〔 Η 2 
1〕）。與 此 類 似 的 是 君 王 的 加 冕 雖 然 煅 終 

是 指 向 签 偕 『你 是 我 的 兒 子 ，我 今 曰 生 

你 j  ( 詩 二 7 ，見 ) 。顯 然 這 些 經 

文 指 出 一 些 親 近 的 關 >系 （ 參 詩 一 0 
三 1 3 ) ，即 耶 和 華 與 祂 的 兒 子 之 間 的 區 

兒 子 隸 屣 於 父 ，並 有 權 利 分 享 父 的 權י別

柄。

兒 子 也 從 父 親 領 受 祝 福 與 咒י其 次  

詛 。族 長 如 以 撒 及 雅 各 都 對 兒 子 們 發 出 祝 

福 （創 廿 七 2 8 〜 2 9  ; 四 八 14ff. ) ，摩 西 

在 死 前 亦 祝 福 以 色 列 （申 卅 三 1 ) 。而 父 

親 所 犯 之 錯 的 刑 罰 則 自 父 及 子 直 到 三 、四 

。( 代 （出 廿 5 ; 卅 四 7 ; 參 耶 六 21 
極 爲 重 要 的 一 項 特 點 是 將 頭 生 之 子 歸 

於 耶 和 華 （參 ) ，當 然 孩 子 們 並 不 像 

牲 畜 一 樣 要 被 殺 來 獻 祭 ，但 卻 須 以 五 舍 客 

勒 的 躜 金 贖 回 （网 而 ，出 十 三 13 ; 卅 

四 20 ; 民 十 八 16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先 知 

以 爲 兒 子 所 命 之 名 來 傳 達 的 信 息 （如 「非 

何 一  9 ; 參 何 一  3 ; 赛 七 3 ··八י 我 民 J

° ( 3
一 個 惯 用 的 套 語 『以 色 列 衆 子 J 共 出 

־， *現 6 3 0 次 之 多 ，等 同 『以 色 列 子 民 

Γ 以 色 列 人 』 。這 和 亞 捫 人 衆 子 』即 指 

亞 捫 人 相 似 。另 一 套 語 「人 子 J 則 等 同 於 

「人 』 ，在 詩 體 的 平 行 之 中 可 以 很 明 顯 的 

看 出 （民 廿 三 19 ; 詩 八 4 〔 Η  5 〕 ：伯 廿 

在 以 ־!五 6 ; 州*五 8 ) 。 1" 人 子

西 結 逬 中 已 發 展 成 一 個 箅 詞 （共 9 3 次）， 

用 於 特 定 一 人 （即 先 知 本 人 ）的 身 上 ，其 

但 強 調 人，־ 意״ 思 只 是 r 人 』或 Γ 一 個 人 

的 有 限 ，相 對 於 神 的 超 越 。耶 穌 自 己 對 

Γ 人 子 』的 使 用 溯 源 於 它 的 亞 蘭 文 用 法’ 
即 但 七 13 ( 雖 然 該 經 文 的 解 說 紛 紜 ） ’那 

斑 強 調 對 人 身 份 的 認 同 ，並 結 合 了 受 苦 與 

神（ז榮 耀 的 雙 重 意 義 。出 現 於 創 六 韋 的 

，έ/5Λ?Μ ) 的 兒 子 J 可 指 天 使 ，或 領 袖 （如 

君 王 ，參 詩 八 二 6 ) ，或 更 可 能 的 是 由 塞 

特 所 傅 下 來 的 虔 誠 後 裔 。與 其 他 宗 敎 不 同 

者 ， Γ 神 的 衆 子 J 在 舊 約 中 並 不 多 見 ，僅 

再 出 現 三 次 ，並 且 均 指 斶 天 的 受 造 物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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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九 1 ，，δ/ i m 〔與 詩 九 六 7 平 行 〕 ；伯  

— ־־ 6 י  · ·州־ 八 ( י 7  或 以

色 列 （參 申 十 四 1 ; 卅 二 19 ··亦 見 卅  

二  8 ; 參  DSS ) °

便 雅 憫 字 義 逞 指 右 手 之 子 、

南方之子

便 雅 憫 是 雅 各 圾 小 的 兒 子 ，爲 拉 結 所  

生 י 在 他 兄 長 約 瑟 的 故 事 中 扮 演 道 要 的 角  

色 （創 四 二 〜 四 五 ） 。便 雅 憫 支 派 居 於 巴  

勒 斯 坦 的 中 心 地 帶 （逬 十 八 2 1 〜 2 8  ) ，在  

以 法 蓮 與 猶 大 支 派 之 間 ，但 並 未 完 全 逐 出  

迦 南 人 （如 耶 路 撒 冷 ，士 一  21 ) 。

位 於 便 雅 憫 境 內 蕋 比 亞 所 發 生 的 醜  

聞 ，是 提 及 一 個 利 未 人 與 他 的 妾 在 路 經 該  

地 所 遭 遇 的 事 件 一 י 方 面 顯 示 出 當 地 的 社  

會 風 氣 ，但 也 反 應 出 便 雅 憫 支 派 的 糟 糕  

( 士 十 九 〜 廿 一 ） 。便 雅 憫 支 派 不 但 不 識  

贲 ，反 而 支 持 當 地 居 民 ，這 樣 因 家 族 感 情  

而 造 成 的 道 德 上 盲 目 ，導 至 一 場 內 戰 ’幾 

乎 使 便 雅 憫 人 全 然 斷 絕 。

便 雅 憫 在 聖 經 中 並 未 經 常 被 提 及 ，雖  

每 次 出 現 均 以 其 驍 勇 善 戰 的 軍 隊 聞 名 （士  

廿 15 ; 參 代 上 八 40 ; 創 四 九 27 ) ，但 其  

人 口 與 腿 界 都 不 及 其 他 支 派 （ 參 詩 六  

八 27 ) 。以 色 列 第 一 個 王 對 這 項 任 命 有 意  

見 י 即 因 他 出 身 於 一 個 最 小 的 支 派 （撒 上  

九 21 ; 參 詩 六 八 2 7 〔 H 2 8 〕 ） 。但 神 對  

掃 羅 的 揀 選 י 表 明 了 祂 常 常 不 揀 選 那 在 髙  

位 的 而 揀 選 人 以 爲 卑 微 的 （參 申 卅 三  

12 )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撒 母 耳 工 作 的 主 要 範 圍  

即 在 便 雅 憫 境 內 ，而 耶 利 米 先 知 也 屣 該 處  

的 人 （耶 一  1 ) 。而 以 斯 帖 （斯 二 5 ) 與  

保 羅 （羅 ^ -一  1 ) 亦 皆 屬 便 雅 憫 支 派 。

便 雅 憫 這 名 字 曾 在 主 前 十 八 世 紀 的 馬  

里 泥 版 上 出 現 過 י 描 述 一 個 特 定 的 民 族 ， 

似 乎 是 有 些 遊 牧 性 的 י 其 意 無 疑 是 指 『南  

方 之 子 』 。但 雅 各 爲 其 子 取 此 名 則 另 有 意  

義 。

δ α ί 女 兒

如 同 其 他 主 要 閃 語 ，本 字 主 要 意 義 爲  

女 兒 י 共 出 現 5 8 7 次 ，用 指 家 中 女 性 的 孩  

子 。希 伯 來 字 與 有 Γ兒 子 與  

女 兒 J 的 複 合 字 來 表 示 孩 子 （約 110 
次 ） 。與 淀 /7 —樣 ，6如 的 複 數 可 指 一 個 群  

體 ，如 Γ 非 利 士 的 女 兒 們 』即 意 指 該 族 的

女 子 。 『希 货 本 及 她 的 女 兒 』即 指 該 城 及  

附 近 的 小 城 或 鄕 村 （民 廿 一  25 ) 。6如 亦  

可 擬 人 化 指 土 地 與 城 市 י 如 「巴 比 倫 的 處  

女 阿 』 （费 四 七 1 ) 。

雖 然 女 兒 不 像 兒 子 那 樣 被 強 調 （出 現  

次 數 5 8 5 比 4 י850 ) י 但 她 們 都 極 有 價  

値 。人 類 生 命 的 延 續 端 賴 女 子 ，夏 娃 是  

『衆 生 之 母 』 ，而 女 子 亦 因 其 勞 力 而 有 價  

値 （创 廿 四 15 ; 廿 九 9 ; 出 廿 10 ) 。在  

婚 姻 中 ，必 須 付 給 新 娘 的 父 親 價 銀 ，但 他  

通 常 會 再 給 女 兒 作 爲 妝 奩 （創 卅 一  1 5 ) ， 

有 時 妝 蓝 會 比 惯 銀 還 多 （參 W. P lau tz， 
“ Die Form  der Eheschliessung im A T ，” 

ZA W  76: 298—318 ) 。父 親 對 獨 生 女 兒 的  

愛 明 顯 地 在 耶 弗 他 的 懊 悔 上 表 現 無 遺 （士 

Η-一  3 4 〜 4 0  ; 參 撒 下 十 二 3 ) 。如 果 沒 有  

兒 子 ，一 個 人 可 由 女 兒 繼 承 他 的 產 業 ，但  

她 須 與 同 族 的 人 結 婚 （民 廿 七 1 〜 1 1  ; 卅  

六 1〜 1 2  ) °
母 親 因 生 產 女 兒 而 守 的 不 潔 期 間 爲 兒  

子 的 一 倍 。迦 南 文 化 的 女 子 爲 以 色 列 帶 來  

了 毀 滅 （民 廿 五 I f f . ; 申 七 3 ; 士 三 6 ·· 
王 上 ^ - 一  1 ) ; 但 亞 伯 拉 罕 家 族 中 的 亞 蘭  

女 子 卻 給 予 她 們 丈 夫 的 信 心 堅 定 的 支 持 （ 

創 廿 一  6 ; 廿 四 58 ; 廿 七 46  : 廿 九 32 )
，雖 然 雅 各 的 妻 子 未 盡 完 美 （創 卅 一  Iff- 
; 卅 五 2 ) 。羅 得 的 女 兒 與 父 親 一 同 逃 離  

所 多 瑪 ，與 丈 夫 分 離 （創 十 九 14〜 1 6 ) ， 

後 來 卻 與 父 親 發 生 關 係 （十 九 30ff，） 。女  

兒 在 宗 敎 節 期 中 與 父 母 一 同 參 與 ，在 應 許  

的 時 候 י 她 們 可 與 兒 子 一 樣 地 分 享 屬 靈 的  

恩 賜 （珥 二 2 8 〔 H 3 : 1 〕 ） 。先 知 曾 擬 人  

化 的 用 本 字 表 明 三 個 神 學 意 義 ·。首 先 是 『 

錫 安 的 處 女 』並 非 指 居 於 錫 安 的 女 子 ’乃  

是 女 子 就 是 錫 安 ，或 指 所 有 的 錫 安 居 民 。 

碰 管 此 種 表 達 出 現 於 歴 史 資 料 （王 下 十 九  

21 ) ，或 詩 歌 （詩 九 1 4〔 Η  1 5〕 ） ’在 先  

知 文 學 中 先 知 以 賽 亞 最 常 用 它 和 所 謂 的  

錫 安 神 學 ■1有 關 。錫 安 本 是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部 分 ，是 耶 路 撒 冷 的 詩 體 稱 呼 ，有 時 更 涵  

指 全 以 色 列 。錫 安 是 神 所 揀 選 的 ，祂 的 同  

在 、祝 福 以 及 保 守 圍 繞 著 錫 安 ，儘 管 因 此  

人 們 認 爲 它 神 聖 不 可 俊 犯 ，先 知 依 然 宣 吿  

了 神 的 審 判 。但 至 終 他 們 也 宣 吿 她 的 「救  

恩 將 臨 J ( 赛 六 二 11 ) 。E· J. Y o u n g 認  

爲 Γ 錫 安 的 女 子 』也 意 指 溫 柔 者 （ 

vol· I，頁  55 ) °
耶 利 米 惯 用 Γ 我 百 姓 的 處 女 』 ^ 在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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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米 搭 與 哀 歌 共 出 現 1 3 次 ，卻 很 少 出 現 於  

別 處 ，均 用 於 災 難 的 宣 吿 之 中 。耶 利 米 提  

出 百 姓 所 受 到 的 傷 害 （耶 八 י 21 ) י 19 以  

及 他 自 己 因 『我 百 姓 的 處 女 』遭 遇 毀 滅 而  

有 的 哀 傷 （ 耶 十 四 1 7 ; 參 哀 二 11 ; 
三 48 ) 。 John  B r ig h t課 爲 ז 我 的 女 兒 一  

我 的 百 姓 』解 釋 逭 兩 個 名 詞 爲 同 位 語 י 並  

說 「這 用 詞 爲 詩 意 、富 於 情 感 、擬 人 地 指  

稱 百 姓 ，爲 耶 利 米 所 最 愛 的 用 法 ■I 
( 1965，頁  32 ) 。R. K. H arri- 

s o n 說 ，『道 個 不 常 見 的 用 詞 將 耶 利 米 所 體  

含 神 對 以 色 列 子 民 的 心 腸 表 诹 無 逍 J 
( Jerem iah,頁  ) °

以 西 結 發 展 出 一 個 說 法 י 指 稱 耶 路 撒  

冷 是 赫 人 的 女 兒 （結 十 六 45 ) ，以 耶 路 撒  

冷 的 表 現 來 說 明 一 句 俗 語 י 『母 親 怎 樣 ’ 
女 兒 也 怎 樣 J ( 結 十 六 44 ) ，並 以 撒 瑪 利  

亞 與 所 多 瑪 比 爲 耶 路 撒 冷 的 姐 妹 ，並 指 出  

與 之 相 比 י 這 兩 個 城 市 反 較 爲 義 ，以 此 顯  

出 耶 路 撒 冷 的 不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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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 B，p. 230· W illiam s， Jam es G ·， “The 
Prophetic  T a th e r ，，” JB L 85: 344—48· 
W inter, P., “ D er Begriff ״Sohne G o tte s ’ 
im M oselied D t 32， 1 - 4 3 ，” ZA W  67: 
40 — 48· T D O T，I I，pp· 148—58· T H A T，I， 
pp. 3 1 6 2 4 .־־ 

E . A . M .

255 ה}3   建 造 、重 建 （ASV 與
R S V 的 翻 譯 通 常 相 同 ，但 有 些 地 方  

R S V 譯 爲 『重 建 J 而 A S V 卻 譯 爲  

Γ 建 造 』 ，例 如 結 卅 六 36 )

衍 生 詞

2 5 5 a ה τ 1 יפני ( δ ί τ ΐ ί / δ ) 结 構 、建 築

255b ו ל « 結 構

255c ה I···מכנ (τ η ίδ τ ιβ Α )結 構

255d וןכנית+ 型 式 、

劃

指 房 屋 、城 市 、堡 壘 、祭 壇 等 的  

建 構 ，或 成 語 化 的 建 立 表 示 得 到 子 嗣 （創  

十 六 2 ) 。 共 出 現 3 7 6 次 ，分 別 爲  

Qal 與  N iphal。
本 字 的 同 義 字 是 建 立 』 （撒 下  

七 13 ; 詩 八 九 4 〔 Η  5 〕 ） י 以 及  

Γ 製 造 』 。反 義 字 則 爲 「破 壞 J 
( 耶 一  10 ··詩 廿 八 5 ) 。

本 字 δ δ Μ 的 神 學 意 義 可 先 由 其 以 神  

爲 主 詞 然 後 以 人 爲 主 詞 見 其 端 倪 °
1 .神 是 建 辑 者 。耶 和 華 在 舊 約 中 被 視  

爲 萵 物 與 歷 史 ^ 建 造 者 ，本 字 以 隱 喩 方 式  

用 在 神 爲 男 人 的 好 處 而 以 亞 當 身 上 之 肋 骨  

建 造 了 一 個 女 人 （創 二 22 ) 。在 別 處 聖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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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詩 人 描 述 這 有 次 序 的 宇 宙 爲 耶 和 華 所 設  

計 並 建 造 （摩 九 6 ; 參 詩 一 〇 四 2 〜 3  ) 。

耶 和 華 不 但 是 全 能 、智 _ 並 良 善 的 宇  

宙 次 序 建 造 者 ，祂 同 時 也 是 現 世 歷 史 中 的  

道 德 的 主 宰 與 設 計 者 。祂 對 歷 史 的 主 權 可  

由 約 逬 亞 預 言 耶 利 哥 城 的 顶 建 者 將 喪 長 子  

一 顼 蒞 出 （扭 七 י ( 26 大 約 八 百 年 後 ，伯 

特 利 人 希 伊 勒 的 迥 遇 即 此 無 悄 預 言 的 應 驗  

( 王 上 十 六 34 ) 。身 爲 歷 史 的 建 造 者 י 祂  

在 建 造 祂 自 己 的 國 度 時 拆 毀 惡 人 所 營 築 的  

建 造 。論 到 祂 拆 毀 不 敬 虔 之 人 工 作 的 主 榴  

時 י 約 伯 曾 說 ：「在 神 有 哲 慈 和 能 力 ，祂  

有 謀 略 與 知 識 ，祂 拆 毀 的 就 不 能 再 建 造 J 
( 伯 十 二 13〜 1 4 a ) 。因 耶 和 華 的 公 義 ， 

詩 人 預 見 ：「他 們 （惡 人 ）旣 然 不 留 心 耶  

和 華 所 行 的 ，和 祂 手 所 作 的 י 祂 就 必 毀 壞  

他 們 ，不 建 立 他 們 J ( 詩 廿 八 5 ) 。在 祂  

施 行 審 判 之 時 ，祂 將 毀 滅 那 些 不 敬 虔 之  

城 ，永 不 得 再 建 造 ，其 中 包 括 迦 南 （申 十  

三 1 6〔H 1 7 〕 ）以 及 推 羅 （結 廿 六 14 
) 。在 以 赛 亞 的 頌 讚 之 中 י 他 說 ：『耶 和  

華 阿 ，你 是 我 的 神 ，我 要 尊 崇 你 ，我 要 稱  

讚 你 的 名 。使 外 邦 人 的 宮 殿 的 城 不 再 爲  

城 ，永 遠 不 再 建 造 J ( 费 廿 五 1 〜 2  ) 。一  

言 以 蔽 之 י 不 義 的 建 造 必 不 久 畏 ，必 將 傾  

毀 。即 使 是 耶 路 撒 冷 ，因 其 內 官 長 以 人 血  

建 立 錫 安 י 城 內 滿 了 藜 力 與 不 義 ，亦 將 成  

爲 荒 場 （ 彌 三 1 0 ) 。約 雅 敬 爲 自 己 行 不 義  

蓋 房 ，行 不 公 造 樓 י 至 終 將 被 葬 如 驢 ，無  

人 記 念 （耶 廿 二 1 3 〜 1 9  ; 參 哈 二 12 ) 。 

耶 和 華 將 因 祂 子 民 的 背 道 ，以 降 於 迦 南 之  

惑 同 樣 降 於 祂 所 揀 選 之 城 ，使 他 們 所 建 造  

的 房 屋 尙 未 居 住 י 就 被 敵 人 搶 奪 （申 廿 八  

30 ; 番 一  13 ) 。而 其 他 列 國 י 如 以 朿 雖 然  

不 顧 祂 的 宣 判 致 力 於 重 建 ，仍 將 徒 勞 無 功  

( 瑪  一  4  ) °
其 他 的 經 文 則 根 據 祂 公 義 的 目 的 ，即  

透 過 祂 所 揀 選 的 人 建 立 祂 的 國 度 而 確 認 祂  

的 主 權 。祂 也 應 許 耶 羅 波 安 一 世 ，他 若 遵  

行 耶 和 華 的 律 例 典 章 י 就 必 爲 他 建 立 堅 固  

的 家 室 （王 上 38 — ( ־|  。但 耶 羅 波 安 一 世  

未 能 如 同 大 衛 一 般 成 爲 耶 和 華 眞 正 的 僕  

人 °
耶 和 華 不 但 是 忠 信 祭 司 與 君 王 家 室 的  

建 立 者 ，同 時 也 是 錫 安 與 聖 ^ 的 建 造 者 。 

即 便 在 摩 西 時 代 ，祭 壇 也 須 依 祂 的 指 示 修  

築 （出 廿 25 ; 申 廿 七 5 ) 。在 以 色 列 王 國  

的 黃 金 時 代 ，祂 親 自 選 擇 建 殿 的 時 間 、地

點 與 人 才 （王 上 八 16〜 2 0 ) 。大 衛 向 所 羅 

門 保 證 ，在 耶 和 華 的 賜 福 之 下 ，建 殿 的 材 

料 與 匠 人 必 不 缺 乏 （代 上 廿 二 11 ; 代 下 二 

祂 便 成 全7יff·〔 H 6 〕 ） 。因 此 到 了 時 候 

祂 的 應 許 ，把 國 家 建 立 在 祂 所 選 擇 爲 祂 名 

所 立 的 地 方 （申 十 二 5 ) 。而 殿 中 所 有 的 

細 目 工 程 亦 按 照 耶 和 華 所 喜 悅 的 來 建 造， 

祂 所 指 示 的 如 此 詳 細 贸 在 非 比 尋 常 （參 王

上 六 ；結 四 十 ；尼 三）。

此 外 ，即 便 祂 管 敎 大 衛 家 與 錫 安 使 之 

慙 時 傾 褪 ，但 祂 要 拯 救 人 的 心 意 卻 不 會 被

永 遠 攔 阻。

耶 利 米 惯 用 的 「建 立 栽 植 J 因 爲 用 在 

所 以 是 表 明 耶 和 華 的 恩י耶 和 華 密 判 之 後 

。( 慈 （耶 一  10 ; 十 八 7 〜 1 0  ; 四 二 10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耶 和 華 對 被 擄 之 民 的 應 許：

「以 色 列 的 民 （處 女 ）哪 ！我 要 再 建 立 

你 ，你 就 被 建 立 』 （ 耶 卅 一  4 ; 參 廿 

四 6 ; 卅 三 7 ) 。在 這 一 類 的 隱 喩 用 法 

而 在 耶 利 米י耶 和 華 總 是 句 子 的 主 詞י中 

逬 中 的 受 詞 則 總 是 一 群 人 ，當 然 主 要 是 指 

以 色 列 人 。這 組 字 和 救 恩 歷 史 有 關 ，並 強 

調 了 耶 和 華 的 主 動 與 關 切 。因 此 祂 差 遣 古 

〜2 列 重 建 聖 殿 （代 下 卅 六 23 ; 拉 一 

。( 4)，並 應 許 重 建 大 衛 之 家 （摩 九 11 
也 許 爲 了 顯 示 祂 救 恩 的 普 世 性 ，祂 使 用) 

了 腓 尼 基 人 參 與 第 一 聖 殿 的 建 造 ，而 容 許 

未 受 割 禮 的 古 列 參 與 第 二 聖 殿 的 建 造。） 

未 蒙 其 祝 福 的י因 著 神 對 萵 有 的 主 權 

建 造 顯 然 是 愚 昧 的 。 『若 不 是 耶 和 華 建 造 

建 造 的 人 就 枉 然 勞 力 J ( 詩 一 二 七י房 屋 

1 )。神 若 彰 顯 祂 的 權 能 ，我 們 就 看 見 所 有 

的 房 屋 與 城 市 均 由 耶 和 華 所 掌 管 。祂 應 許 

賜 給 選 民 那 些 非 他 們 所 建 造 的 城 市 與 房 屋 

祂 也 蕾 吿 要 毀י ( (申 六 1 0 f . ; 扭 廿 四 13 
滅 背 道 之 人 的 城 市 （ 申 十 三 16 

Η  1 7〕 ） 。即 便 築 鹽 造 台 ，若 是 離 開 了〕 

祂 便 薙 無 成 果 （結 十 七 Π  ; 參 廿 一  2 2 〔 Η 

2 7〕）。大 衛 全 然 以 倚 靠 耶 和 華 的 心 來 建 

。）〔造 耶 路 撒 冷 城 牆 （詩 五 一  1 8 C H 2 0 

2.人 是 建 造 者 。人 的 建 造 端 視 神 根 據 

建 造 是 否 符 合 祂 的 特 質 與 目 的 來 判 斷 好  

壞 。因 此 祂 接 受 挪 亞 （創 八 20 ) 、族 長 

18 ;廿 二 9 ; 廿 六 י (十 二 7 〜 8  ; 十 三 8 
25 ;卅 五 7 ) 、摩 西 （ 出 十 七 15 ”· 廿 

四 4 ) 、約 极 亞 （窗 八 30 ) 所 築 之 祭 壇。 

相 反 地 ，祂 拒 絕 了 亞 倫 （出 卅 二 5 ) 、所 

一  7 ) 、耶 羅 波 安 （王 上 十־|־*羅 門 （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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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3 ) 爲 異 敎 神 像 所 築 於 髙 處 的 祭 台 。

城 市 是 6 5 n a 煅 常 見 的 受 詞 ，同 樣 依  

上 例 來 決 定 。因 此 祂 以 錫 安 的 建 築 爲 喜 樂  

之 歌 （詩 一 二 二 י ( 3 但 對 該 隱 （創  

四 17 ) 或 在 亞 述 的 尼 尼 微 （創 十 11 ) 所  

築 之 城 則 毫 無 喜 悅 之 情 。雖 然 推 羅 以 其 建  

築 之 美 聞 名 於 當 代 （結 廿 七 3ff. ) ，卻 仍  

因 它 的 罪 而 被 毀 （廿 七 26 ff.) 。同 樣 的 命  

運 發 生 在 撒 瑪 利 亞 之 上 ，即 便 它 由 石 頭 砌  

成 （摩 五 11 ; 參 费 九 1 0〔 H 9 〕 ） ，並 以  

象 牙 築 成 （王 上 廿 二 39 : 摩 三 15 ) 。

建 造 的 行 動 常 與 耶 和 華 的 拯 救 行 動 密  

切 相 關 。在 耶 和 華 祝 福 之 下 ，所 羅 門 不 但  

修 築 錫 安 י 同 時 也 築 成 了 積 货 城 與 保 陣  

( 代 下 八 4 〜 5 ) 。先 知 以 西 結 預 見 以 色 列  

重 建 房 屋 的 一 菘 （結 廿 八 26 ; 卅 六 10 ’ 

3 3 ， 36 ) 。而 詩 人 呼 喚 天 地 同 聲 頌 神 י 因  

祂 的 僕 人 將 道 建 猶 大 的 城 邑 （詩 六 九 35 

〔H 3 6 〕 ） 。尼 希 米 時 代 的 衆 人 因 歌 唱 者  

在 耶 路 撒 冷 四 圍 爲 自 己 建 立 村 莊 而 歡 欣 不  

已 （尼 十 二 29 ) 。

房 屋 在 以 色 列 歷 史 中 因 其 逐 漸 定 居 而  

曰 趨 重 要 。首 次 記 載 即 爲 雅 各 與 以 撒 分  

手 、從 巴 但 亞 蘭 回 來 後 ，便 爲 自 己 蓋 造 房  

屋 ，並 爲 牲 畜 搭 棚 （創 卅 三 1 7 〜 18 ) 。因  

著 預 見 將 來 以 色 列 居 於 迦 南 地 的 景 象 ’摩  

西 提 醒 以 色 列 人 要 在 房 上 四 圍 安 設 欄 杆 ’ 
以 免 有 人 掉 落 下 來 （申 廿 二 8 י ( 他 也 豁  

免 尙 未 舉 行 新 屋 奉 獻 之 禮 之 人 的 兵 役 （廿  

5 ) °
本 字 也 用 指 婦 女 生 子 以 建 立 家 室 。拉  

結 與 利 亞 被 稱 爲 建 立 以 色 列 家 的 ，在 婚 禮  

中 被 引 爲 一 種 祝 詞 （得 四 11 ) 。荪 婦 嫁 與  

夫 之 兄 弟 的 婚 姻 י 目 的 是 爲 兄 弟 建 立 家 室  

( 申 廿 五 9 ) 。

ί α δ Μ ί型 式 、計 劃 、形 像 、樣 式

本 字 一 共 出 現 2 0 次 。 （ ASV 
與 R S V 的 翻 譯 常 不 同 ， 如 A S V 譯  

作 P a t te r n ， R S V 則 譯 作 plan י 代 上 廿 八  

1 1 ，1 2 ，1 8 ， 19 ; ASV 譯 作  lik en ess， 而  

RSV 譯 作  im a g e，詩 一 0 六  20 ) 。

與 其 同 義 字 之 間 即 不 易 區 分 。 

厂“ 出 自 字 根 種 類 J ，窓 爲 相  

似 j 、 Γ 表 像 』 （民 十 二 8 ) 。 出 

自 字 根 Γ 相 像 J ，用 於 『虛 複 J 、 

Γ 相 像 』或 Γ 形 像 J 。纪，狀 則 意 指 『吸引  

人 之 形 貌 』 （創 廿 九 17 ; 耶 ־1  -一  16 ) °

當 如 6成 被 用 於 結 構 時 י 煅 好 被 解 釋 爲  

Γ 計 劃 J ，如 大 衛 提 供 一 份 如 6成 （藍  

圖 、說 明 逬 ）給 所 羅 門 建 殿 之 用 （代 上 廿  

八 1 1 ， 19 ) 。在 其 他 經 文 中 譯 作  

『樣 式 J 較 佳 י 而 其 本 質 上 與 /> 2如 0 則  

很 難 區 分 （申 四 1 6 〜 18 ; 參 出 廿 4  ) 。

會 縣 與 其 間 的 物 件 均 依 循 神 向 摩 西 所  

指 示 的 樣 式 所 造 （出 廿 五 ( י 40 9 。會  

箝 、約 櫃 、陳 設 餅 的 桌 子 等 ，其 大 小 、質  

材 、結 構 與 色 彩 （出 廿 六 1 ) 均 包 括 在 規  

格 內 ，雖 然 有 些 東 西 的 尺 寸 並 未 加 以 指 示  

( 如 燈 台 ，出 廿 五 31 ) 。

參 考 害 目 ：T D D O T，I I，pp· 166 -  80· 
T H A T , I, pp. 32526־ .

B . K . W .

256 ט  בנ  ( δ γ ע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5 6 a 腰 אכנפוו־  帶

本 字 用 指 大 祭 司 、一 般 祭 司 與 髙 官 的  

腰 帑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九 次 ，僅 一 次 （赛  

廿 二 21 ) 不 見 於 出 埃 及 記 與 利 未  

記 。 屬 於 大 祭 司 及 其 助 手 的 正 式 服  

裝 ，用 藍 ^ 、紫 色 與 朱 紅 色 線 織 成 （出 廿  

八 4 ，3 9 〜 4 0  ) 。它 亦 曾 指 高 官 的 腰 帶  

( 费 廿 二 21 ) 。 是 舊 約 中 五 個 用 指  

腰 帶 的 用 字 之 一 ，這 ‘ 者 之 中 僅 另 一 曾 用  

指 祭 司 的 服 裝 。約 瑟 夫 提 供 了 一 些 在 他 自  

己 當 代 祭 司 服 裝 的 細 節 ，它 圍 繞 於 胸 ，經  

過 數 層 的 編 結 之 後 予 以 結 緊 ，自 然 垂 於 腳  

踝 之 前 。這 是 祭 司 在 非 獻 祭 時 的 裝 扮 ’當 

執 行 獻 祭 職 務 時 ，爲 了 勋 作 的 便 利 ’他 將  

腰 帶 偏 向 左 方 瓰 於 肩 上 （約 瑟 夫 ， 3· 7.

2 ) 。許 多 舊 約 學 者 認 爲 這 腰 帶 是 散 織 而 成  

的 一 種 披 肩 。雖 然 申 廿 二 1 1 禁 止 羊 毛 與 麻  

混 織 ，但 此 處 卻 被 許 可 如 此 作 ，至 少 它 是  

編 織 的 毛 料 ，雖 然 它 被 稱 爲 細 麻 的 腰 帶  

( 出州 九־ 29 ) 。腰 帶 爲 祭 司 正 式 外 袍 的 一  

部 分 ， Γ 以 弗 得 的 帶 子 ) ־1

;75^ /)也 是 繡 了 花 的 大 祭 司 服 裝 ^ 一  °
參 考 害 目 ■· Levin， M oshe， A/WA/zer 
H am rtxiskkan  ( in H ebrew  ) , Tel Aviv, 19־ 
68. W righ t， G· E· “ Israelite D aily  Life，’’ 

BA 18: 50—79·

見  255a 
ן מי י נ ג  見  254a
叫פני 〈6£! 37^ 見  25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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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 r) ר ס 2 כ 5 7

257 ר  בפ  ( h r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5 7 a ר  ק פ  未 熟 或 酸 的 果

子

258  6 ) בעד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58a  1 3 ד1?  f 6 a ‘a r f ) 之 後 、 通

過 、圍 繞 、爲了

本 字 主 要 用 作 介 系 詞 ， δα Vxrf深 具 神 學  

意 義 。首 先 用 於 『爲 J ( 6 a ‘arf ) 某  

人 祈 求 ，如 某 人 要 求 厠 靈 的 領 袖 爲 其 禱 吿  

( 經 常 用 ρδ/α/ 的  H ith p a e l) י  如 法 老 要  

求 摩 西 （出 八 1 8〔 H 2 4 〕 ） ：人 們 要 求 撒  

母 耳 （撒 上 十 二 19 ) ; 希 西 家 要 求 以 赛 亞  

( 王 下 十 九 4 ) ; 當 時 的 人 要 求 耶 利 米  

( 耶 廿 一  2 ; 四 二 2 ) 。或 由 屬 靈 領 袖 所  

作 的 代 求 י 如 亞 伯 拉 罕 （创 廿 7 ) 、摩 西  

( 民 廿 一  7 : 申 九 20 ) 。耶 利 米 被 耶 和 華  

命 令 不 要 再 爲 百 姓 祈 求 （耶  

七 16 ; Η־一  14 ) 。作 爲 介 系 詞 ，本 字 表  

現 出 領 袖 包 括 先 知 的 中 介 地 位 。

頒 給 祭 司 的 律 例 中 י 包 括 了 『作 爲 贖  

惯 爲 了 （ ) J י  亞 倫 即 爲 他 自 己 與 百

姓 贜 罪 （ ，利 九 7 ) 。在 以 西 結 所 描  

繪 的 聖 殿 之 中 י 讀 罪 祭 被 形 容 爲 『爲 （6心 

‘a r f ) 以 色 列 家 臜 罪 J ( 結 四 五 1 7 ， 22 )
。對 聰 罪 日 的 敍 述 亦 不 斷 重 複 這 樣 的 句 子  

( 利 十 六  6 ，1 1 ， ( י 24 17 。只 從  

就 推 論 說 獻 祭 具 有 代 替 性 恐 怕 失 之 武 斷 。 

整 個 儀 式 都 應 該 加 以 考 慮 。而 禱 吿 亦 曾 被  

視 爲 一 種 「爲 臜 罪 』 （出 卅 二 30 ) 。無 疑  

地 ，基 督 在 新 約 中 所 獻 的 祭 是 『爲 了 』別  

人 的 。

非 神 學 的 用 法 包 括 挪 開 、後 面 、出 

於 、通 過 ，則 視 其 情 況 而 選 擇 適 當 的 用  

言司〇

E . A . M .

ם תי עו נ  見  265b

259  ( δ ά % 尋 求 、問 、高出

可 指 對 一 被 封 或 被 隱 藏 之 物 作 搜  

尋 （問 ，费 廿 一 12 ; 俄 6 ) 。又 可 指 水 沸  

騰 （赛 六 四 2 ) ，或 牆 突 起 （赛 卅 13 ) 。 

在 阿 拉 伯 文 中 亦 有 此 兩 種 意 思 。

E . A . M .

260 עז  כ  r & W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6 0 a 波 מ׳עז־ן 1*  阿 斯

波 阿 斯 是 路 得 記 中 一 位 在 伯 利 恆 擁 有  

胺 大 田 園 的 財 主 （得 二 1〜 3 ) 。透 過 他 爲  

棼 居 的 路 得 所 作 經 過 深 思 熟 慮 的 行 勋 י 波 

阿 斯 活 出 舊 約 常 常 提 到 的 公 義 （ 申 廿  

七 1 9 ) 。因 荖 波 阿 斯 的 行 爲 是 一 位 至 近 親  

屬 （贖 主 5，^ /י  ) 的 行 爲 י 正 預 表 了 基 督  

爲 人 類 救 贜 主 的 意 義 。他 是 大 衛 的 曾 祖 ， 

在 其 家 譜 中 出 繞 （代 上 二 1 2 ) ，同 時 也 見  

於 基 督 的 家 譜 （太 一  5 ; 路 三 32 ) 。

波 阿 斯 也 是 所 羅 門 所 建 聖 殿 兩 側 二 根  

巨 柱 之 一 的 名 稱 。波 阿 斯 立 於 北 邊 ，另 一  

柱 雅 斤 （ ）則 立 於 南 邊 （王 上 七 15〜 

21 ) 。一 般 學 者 相 信 它 們 具 有 純 美 觀 與 象  

徵 意 義 。但 W . F. A lb r ig h t卻 認 爲 它 們 是  

兩 根 站 立 的 巨 大 香 柱 （d/x/zaeij/ogy am / 
R elig ion  o f  Israel, 1949י W  1 3 8 4 8 f ° ( ־־־ t  
他 學 者 認 爲 它 象 徵 神 的 同 在 ，或 與 銅 海 一  

同 象 徵 耶 和 華 對 自 然 界 （天 與 地 ）的 主  

權 。R. B. Y. S c o t t適 切 地 注 意 到 旣 然 在 重  

要 的 場 合 『 王 站 立 在 柱 旁 』 （王 下 十  

一  14 ; 廿 三 י ( 3 這 二 根 柱 子 可 能 具 有 王  

朝 的 象 徵 。波 阿 斯 會 讓 人 想 到 ״ 在־ 耶 和 華  

的 能 力 （ ) 中 י 王 滿 了 歡 欣 J ( 詩 廿  

一  1 〔H 2 〕 ； JBL 58: 143ff· ) 。 不 過  

Jean  O u e lle t te近 來 指 出 י 此 二 柱 並 非 憑 空  

站 立 ，乃 具 有 結 構 的 功 能 （ “ The Basic 
S tructure  o f  S o lom on ’s Tem ple and 
A rchaeological R esearch ，” in The Tem ple  
o f  S o lo m a n， ed. Joseph  G utm ann ,
Scholars Press, 1976 ) 0 亦 參  D· Ussish- 
kin, “ King S o lom on ’s P a lace /’ BA 36: 
84 —88 0 參  T. A· B usink.， D er vow
Jenvja/em  ( Leiden ， 1970 ) ，頁  312ff·，有 關  

此 主 題 不 同 學 者 的 看 法 。

E . A . M .

ט 261 ע ב  ( b a €a t )

見  264a

擁 ?על 262 有 、統 治 、娘 娶

衍 生 詞

2 6 2 a  0 א5  ע a 所 有 者 、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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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2  3 ^ ל  ( b a €a l)

夫 、巴力

262b ^דד1  ?  女 性 所 有 者

262c א ?  彼 勒

本 励 詞 及 其 衍 生 詞 י 除 了 用 於 組 合 字  

或 用 作 现 有 名 詞 之 外 ，出 現 超 過 100次 。 

一 個 人 可 以 擁 有 （δ ά Μ ) 房 屋 （ 出 廿  

二 י ( 7 或 統 治 （ ) 領 土 （代 上 四  

22 ) 。男 人 帶 來 （ ) — 個 變 子 並 55 
( 6δ‘αΖ ) 她 （申 廿 四 1 ) 。

本 字 極 爲 道 要 的 一 個 神 學 意 義 ，用 於  

神 指 明 祂 與 祂 的 百 姓 之 間 的 關 係 ，「造 你  

的 是 你 的 丈 夫 （ ，萵 班 之 耶 和 華 是  

他 的 名 』 （賽 五 四 5ff. ) 。在 耶 利 米  

中 ，這 樣 的 婚 姻 關 係 成 了 以 色 列 回 轉 的 励  

力 ， Γ 因 爲 我 作 你 們 的 丈 夫 J ( 耶  

三 14 ) 。在 著 名 新 的 約 之 中 ，耶 利 米 稱 前  

約 爲 一 個 被 破 壞 的 約 ，其 嚴 馆 性 乃 在 於  

Γ我 雖 作 他 們 的 丈 夫  這 是 耶 和 華 說

的 』 （耶 卅 一  3 2 ，參 瑪 二 11 ) 。

未 來 神 和 祂 的 贜 民 共 有 的 喜 樂 在 以 费  

亞 徑 中 被 強 調 ，那 琪 說 地 要 出 嫁 （  י
N iphal ) י 顯 然 是 歸 給 耶 和 華 ，而 該 地 被  

稱 爲 Beulah ( 已 婚 、有 夫 之 婦 ， 的 被  

動 分 詞 ） ，這 表 明 耶 和 華 和 地 （’e r y ，寶  

六 二 4 ) 之 間 的 親 近 和 喜 樂 。這 些 用 詞 爲  

新 約 提 供 了 背 景 ，使 基 督 爲 新 郞 ，敎 會 爲  

新 婦 的 槪 念 更 爲 明 顯 （參 弗 五 21ff. ) 。不  

管 怎 樣 ，人 必 須 記 住 在 這 約 的 緊 密 聯 繫  

中 ，存 在 於 神 與 祂 的 子 民 間 的 不 只 是 愛  י
還 有 忠 誠 。

所 有 者 、丈 夫 、巴力

本 字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也 具 有 主 人 與 神  

祇 名 稱 的 雙 重 意 義 。在 大 部 分 閃 語 中 其 字  

根 之 意 是 『主 』 ，當 它 後 面 接 所 有 格 時 就  

指 擁 有 者 j 。

除 了 作 所 有 者 解 外 ，其 名 詞 的 複  

數 意 指 某 城 的 人 民 （ ) ( 密 廿  

四 1 1 ) 。本 字 在 士 師 記 九 章 出 現 1 6 次 ， 

意 指 該 城 的 衆 人 （士 九 2 46 ( י  。δα‘αΖ亦  

可 指 同 伴 或 聯 盟 （創 十 四 13 ) 。用 於 成 語  

時 ， 指 某 物 之 主 ，用 以 描 繪 其 特 質  

( 如 生 氣 之 主 ，箴 廿 二 24 ; 食 慾 之 主 ，箴  

廿 三 2 ; 作 夢 之 主 ，創 卅 七 19 ) 。或 指 身  

份 （守 衛 的 δα״αΖ = 官 長 ，耶 卅 七 13 
) °

本 字 除 了 與 其 他 字 同 組 成 一 些 人 名 和

地 名 （耶 路 巴 力 士 י 九 16 ; 巴 力 洗 分 ，出 

十 四 2 ) 之 外 י 也 是 迦 南 異 敎 主 要 神 祇 的  

名 稱 ，並 具 有 其 他 宗 敎 涵 義 。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的 神 祇 巴 力 是 西 閃 族 的  

風 骚 之 神 ，V /  ( 單 數 ） ， ( 複 數 ） 。 

曾 見 於 埃 及 文 件 （主 前 十 四 世 紀 ） 、亞 馬  

翕 堆 丘 文 件 （主 前 十 四 世 紀 ） 、亞 拉 拉 克  

泥 版 （主 前 十 五 世 紀 ） 、烏 加 列 文 獻 （主  

前 十 四 世 紀 ） ，出 自 馬 里 文 獻 ， Tell al- 
R im a h 、 C hagar B a z a r，以 及 稍 晚 的 腓 尼  

蕋 和 迦 太 蕋 文 獻 的 亞 摩 利 琢 有 名 詞 。它 在  

聖 經 內 外 均 爲 獨 立 用 法 或 附 腰 用 法 ，如 巴  

力 毘 珥 （民 廿 五 3 ， 5 ) 、巴 力 比 利 土 （ 士  

九 46  ) 、巴 力 西 卜 （王 下 一  2 ) 。 （巴力  

西 卜 被 稱 爲 『蒼 蠅 之 主 ·1是 諷 刺 他 在 別 處  

出 現 的 名 字 ז 王 י 巴 力 J 。 ）這 些 名 稱 並  

非 指 多 種 不 同 的 神 祇 爲 主 ，乃 是 各 地 對 這  

同 一 位 風 骚 與 豐 饒 之 神 祇 的 尊 稱 ：巴 力  י
即 『主 J 。

學 者 以 爲 本 字 的 複 數 加 冠 詞 應 指 別 的  

地 方 守 護 神 י 但 由 聖 經 以 外 的 資 料 ，以 及  

聖 經 中 所 提 『所 愛 的 J 或 『陌 生 者 J ( 耶 

二 25 ) 顯 示 出 其 意 思 並 非 指 數 蛩 的 多 數 ， 

當 冠 詞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常 和 意 思 明 顯 的 專 有  

名 詞 一 同 出 現 。

因 著 舊 約 作 者 並 無 意 敎 導 迦 南 宗 敎 ， 

我 們 多 由 聖 經 之 外 的 資 料 來 瞭 解 巴 力 在 異  

敎 儀 式 中 的 角 色 、配 偶 和 禮 儀 ，但 巴 力 的  

圖 像 則 在 舊 約 中 和 聖 經 之 外 的 資 料 相 合 。

巴 力 亦 稱 H addu  ( =  H adad  ) 。它  

掖 主 要 是 風 骚 之 神 ，會 帶 來 甜 雨 ’使 大 地  

復 甦 י 菜 蔬 滋 生 。乾 旱 則 顯 示 出 它 暫 時 的  

失 敗 或 死 亡 。當 它 一 旦 復 活 ，便 帶 來 草  

原 、羊 群 和 家 族 的 旺 盛 出 產 。它 同 時 爲 戰  

神 與 豐 饒 之 神 י 它 也 是 A n a t ( 即 日 後 的  

A s ta r te，亞 斯 他 錄 ）的 配 偶 。— 方 面 每 年  

秋 季 新 年 時 頌 讀 它 復 甦 生 命 的 神 話 ，一 方  

面 以 由 國 王 、王 后 或 女 祭 司 神 秘 的 結 婚 儀  

式 來 表 現 祭 儀 ，西 閃 民 族 所 盼 望 的 是 大 地  

鹽 饒 的 保 證 。 〔這 儀 式 被 證 苡 發 生 於 巴 比  

倫 ， 卻 未 明 確 見 於 迦 南 地 （ 參 H · 
F rank fo rt, K ingship and  the  G ods i 亦  

見  K . A. K itchen， am / ίλ  
：Γ·, Inter-V arsity, 1 9 6 6 ,頁  1 0 4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巴 力 定 期 的 死 亡 和 復 甦 窗 與 稍 晚 巴  

比 倫 的 T a m m u z情 況 相 仿 。S· K r a m e r出 

版 的 新 蘇 美 泥 版 指 出 ’ 丁&0111״ ^ 僅 死 亡 一  

次 י 而 C. H., G o r d o n 亦 懷 疑 巴 力 是 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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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2  ( b a ( a l )

的 多 次 死 亡 。完 整 的 討 論 請 參 a  μ ,  
Y am auchi， “T am m uz and the Bible” JB L  
84: 283 — 9 0 。R. L. H .〕考 古 上 發 現 的 祭 儀  

物 件 都 誇 大 其 性 特 徴 ，加 上 這 些 神 話 本  

身 ，都 支 持 菘 約 中 所 描 述 此 種 宗 敎 低 落 的  

道 徳 。

士 師 記 時 代 י 以 色 列 染 上 了 逭 個 惡 俗  

( 士 二 I f f . ; 六 י ( 25 並 經 由 士 師 的 努 力  

才 能 免 於 悲 劇 。到 了 亞 哈 時 י 巴 力 崇 拜 已  

成 爲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官 方 崇 拜 （王 上 十  

六 31 ) 。 Leah B ro n n e r曾 指 出 由 以 利 亞 與  

以 利 沙 爲 耶 和 華 爭 辧 所 行 神 踉 ，通 常 均 以  

異 敎 的 能 力 作 爲 爭 議 點 י 如 火 （王 上 十 八  

17 f f . ; 王 下 一 9 〜 1 6 ) 、 雨 （ 王 上 十  

七 1 ; 十 八 4 1 〜 4 6  ) 、食 物 （王 上 十 七 1 
〜6 , 8 〜 1 6 ; 王 下 四 I f f . ) 、兒 贲 （王 下  

四 1 4 〜 1 7  ) 、復 活 （王 上 十 七 17〜 2 3 ;  
王 下 四 1 8 〜 3 7  : 十 三 2 0 〜 2 2  ) ( 77把
S tories o f  E lijah a n d  E lisha as P olem ics

Leiden, 1 9 6 8 . ) 。但  

他 們 的 努 力 仍 未 使 該 地 脫 離 異 敎 的 控 制  י
至 終 導 致 北 國 的 滅 亡 （參 何 西 阿 逬 ） 。

它 同 時 亦 波 及 南 國 （王 下 - ־1 一  18 ; 廿

一  2ff. ) י 雖 經 約 西 亞 的 振 興 （王 下 廿 三  

4ff. ) י 最 後 亦 因 拜 偶 像 得 罪 神 而 被 擄 （結  

十 六 ；廿 三 ） 。

何 西 阿 詳 細 描 繪 以 色 列 如 何 由 耶 和 華  

得 穀 與 油 ，卻 用 於 巴 力 的 崇 拜 之 中 （何 二  

8 〔H 1 0 〕 ） 。該 章 開 始 用 6“ 逭 名 稱 ， 

不 僅 是 兩 於 迦 南 神 名 （何 二 8 〔 Η  1 0〕 ；

二  1 3〔Η 1 5 〕 ； 二  i 7 〔H 1 9 〕 ） ，亦 用  

於 耶 和 華 爲 以 色 列 的 丈 夫 逭 比 喩 之 中 ，以  

色 列 將 稱 耶 和 華 爲 我 夫 J ( ״祕 ，何  

二  1 6〔 H 1 8 〕 ；參 二  2 〔 H 4 〕 ；二  7 〔 Η 
9 〕 ） י 而 不 再 稱 爲 「我 主 （ J ，這  

個 與 外 邦 神 祇 有 關 的 稱 呼 。

耶 和 華 神 遠 超 過 巴 力 一 直 是 確 定 的 。 

不 過 從 那 時 直 到 今 日 ，人 們 仍 對 性 與 科 技  

的 追 求 過 於 對 全 能 神 、歴 史 的 神 、立 約 主  

的 委 身 。

B . K . W .

女 性 所 有 者

本 字 並 不 多 見 ， 是 某 物 件 的 擁  

有 者 （如 房 屋 י 王 上 十 七 17 ) 。或 如 6«- 
4 / 用 指 一 個 人 的 特 徵 （如 迷 人 י 字 義 爲  

魅 力 的 擁 有 者 J ，鴻 三 4 ; 參 撒 上 廿 八  

7 ) 。與 相 對 的 是 ， 在 舊 約 未

用 於 女 神 的 名 稱 ，僅 以 陰 性 作 爲 一 處 地 名  

( 扱 十 五 9 ) 。

b d l彼 勒

本 名 厠 古 巴 比 倫 天 神 之 名 י 與 蘇 美 的  

E n li l平 行 ，後 者 稍 晚 即 與 M a d u k 合 併 。 

彼 勒 （ 『主 』 ，參 希 伯 來 文 後 被 加  

於 M a d u k 之 名 上 作 爲 其 頭 銜 。作 爲 巴 比  

倫 的 守 護 神 ，彼 勒 常 被 用 於 人 名 之 中 ，如  

伯 沙 撒 （但 五 1 ) 。這 名 字 的 巴 比 倫 文 形  

式 是 因 爲 亞 喀 得 文 中 沒 有 喉 音 。

彼 勒 道 個 巴 比 倫 音 僅 被 兩 位 先 知 提  

及 י 共 出 現 三 次 。雖 然 茜 約 一 再 說 除 耶 和  

華 外 無 別 神 ，茜 約 仍 提 到 外 邦 神 ，目 的 是  

藉 對 比 顯 出 耶 和 華 某 方 面 的 本 質 （參 林 前  

八 5 〜 6 ) °
以 赛 亞 強 烈 地 抨 擊 異 敎 與 偶 像 （赛 四  

十 18f. ; 四 一  2 0 f f . ; 四 五 20 ) 。指 出 彼  

勒 與 尼 波 這 兩 位 巴 比 倫 神 祇 ，在 遭 難 的 時  

曰 均 無 以 自 保 。

在 一 處 最 明 顯 的 區 別 處 י 以 賽 亞 指 陳  

此 二 偶 像 需 要 『被 抬 』 ，用 來 襯 托 耶 和 華  

־1 保 抱 J ( 與 被 抬 』同 字 根 ）祂 百 姓 的  

遨 面 （赛 四 六 Iff. ) 。每 次 提 及 異 敎 神 祇  

均 爲 突 顯 耶 和 華 ，耶 利 米 以 彼 勒 的 蒙 羞 作  

爲 他 口 諭 的 開 頭 י 以 及 另 一 針 對 異 敎 主 題  

的 強 調 （耶 五 十 2 ; 五 一  44 ) 。每 一 處 的  

要 旨 均 爲 無 一 神 祇 能 與 耶 和 華 相 比 ，耶 和  

華 是 超 越 而 全 然 的 神 。

參 考 害 目 ：A lbrigh t，W· F·， “The N orth - 
C anaan ite  Poem s o f  A1 ״eyan B a״al and  the 
G״ racious G o d s JPO ”，׳ S 14: 101—40
• ， Yakw eh a n d j h e  Gods o f  Canaan,
D oubleday, 1968· Α ρ-T hom as， D· R ” 

“ Elijah on M oun t C arm el，” PE Q  92: 
146—55· B ronner, Leah, The S to r ie s  o f  
Elijah a n d  E lisha as P olem ics A ga inst B aal 
W orship, Leiden, 1968. C assuto , U ., “ Ba- 
al and״  M ot in the Texts o f  U g arit，” 
BJPES 9: 45—51· ， “ Baal and  M ot in
the U gritic T exts ，’’ Israel E xp lora tion  
Journa l 12; 77 .86 The D“ י ־־  eath  o f
B a ‘al: T able I *AB from  R as-Sham ra,” 
T arb iz  12: 169—80· D ussand， R·， “ Le 
vrai nom  de B a״al，” Rev H ist Rel 113: 
5 —20· Eissfeld, O·, B a״alaham en u. 
Jahw e ，” Z A W  16: 1 — 31· M endelsohn, I ·， 
The Fam ily in the A ncient N ear E 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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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4 ר  ע ^  ( b a ea r )  I I

BA 11: 2 4 —4Ο. M orgenstern , Julian,
“ The Book o f  the C ovenant, I I ，” H U C A  

7: 19 — 258· ， “ Beena M arriage
( M atriarchate  ) in A ncient Israel and  its 

H istorical Im plications,” Z A W  47: 91  ־־־
110. O ldenburg, Ulf, The C on flic t Between 
E l and  B aa l in C anaanite  Religion, Brill, 
1969. Pfeiffer, C. F., R as Sham ra  a n d  the  
Bible, Baker, 1962. R ainey, A nson  F., 

“ Family R elationship  in U g arit，” O r 34: 
1 0 2 2 ־ ־ . R ichardson, TW B, pp. 1 3 8 4 0  .־־־
W orden，T . ， “The L iterary Influence o f 
the Ugritic Fertility M yth on the Old 
T estam ent,” V T 3: 273 — 97· Y am auchi， 
E. M·， “T am m uz and the Bible” JB L  84: 
283 — 90· Y aron , Reuven, 44A ram aic 
M arriage C ontracts from  E lephantine,״ 
JSS 3: 1 - 3 9 .  T D O T , II, pp. 181 200־ ־ . 
T H A T , I，pp. 325 — 27·

E . A . M .

263 0 ά ‘a r j  I 燃 燒 、耗 盡

衍 生 詞  

263a  + ה；כ י ן  (b e‘d r a ) 火

在 幾 個 用 指 燃 燒 J 的 希 伯 來 字 中 ， 

有 兩 個 較 常 爲 象 徵 用 法 ，就 是 沾 ‘似 與  

。 其 他 諸 ί w 與少巧  加־

都 在 字 義 上 指 闼 正 燃 燒 。前 述 二 者 均 象 徴  

性 地 指 怒 火 、情 感 或 陰 謀 。心 心 幾 乎 都 是  

指 怒 火 ，而 / ^ ‘〃/ ·則 多 用 於 宗 敎 性 經 文 ’ 
強 調 消 耗 和 葵 延 的 性 質 。

本 字 的 衍 生 字 幹 （P ie l、P u a l 、 H iphil 

等 ）通 常 屣 字 義 用 法 。從 從 這 些 字 幹 的 性  

質 我 們 可 以 推 測 有 使 燃 燒 י 放 火 的 意 思 （ 

如 出 廿 二 6 〔 H 5 〕 ） 。不 過 這 些 幾 乎 全 部  

都 是 特 殊 用 法 ，與 宗 敎 儀 式 有 關 。如 祭 司  

每 天 要 在 壞 上 燒 柴 （利 六 1 2〔 H 5 〕 ；尼  

十 3 5 ) י  聖 所 中 的 燈 台 亦 必 須 不 斷 地 點 燃  

( 代 下 四 20 ; 十 三 11 ) 。逭 些 作 法 的 原  

型 是 耶 和 華 自 己 的 多 次 顯 現 都 伴 隨 著 燃 燒  

的 设 況 ，如 燃 燒 中 的 荆 棘 （出 三 2 〜 3  ) ， 

或 西 乃 山 的 燃 燒 （申 四 11 ··五 23 ; 九 15 
) ，都 顯 示 出 耶 和 華 的 公 義 與 純 淨 （撒 下  

廿 二 9 ; 费 十 17 ; 結 一  13 ; 參 赛 卅 三 14 
; 來 十 二 29 ) 。這 樣 ，當 火 成 爲 耶 和 華 要  

除 滅 罪 人 的 工 具 時 祕 ‘财 和 火 連 用 （民 十

一  1 ; 赛 一  3 1  ; 九  1 8 〔 Η  1 7 〕 ）。若 本  

性 與 神 相 迆 ，將 如 同 火 種 在 火 焰 面 前 一 般  

燒 著 （赞 十 1 7  ) י  如 同 先 知 所 言 י 這 也 將  

是 背 逆 之 以 色 列 在 聖 潔 的 神 面 前 的 經 驗 （ 

费 卅 2 7  ; 耶 七 2 0  ; 詩 八 三 1 4 〔 Η  1 5 〕

) °
本 字 亦 用 來 描 述 強 烈 的 情 感 （詩 卅 九  

3 〔 Η 4 〕 ··耶 廿  9 ) 。

b. 火

傲 一 次 出 現 於 出 廿 二 6 〔 H 5 〕 ，作 爲  

的 同 源 受 格 ，『點 火 的 人 』 。

264  I I 殘 忍 粗 俗 的 出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母 系 名 詞

2 6 4 a  t v y ?  敗 類 、牲 畜

2 6 4 b 殘 בער־ו־  忍 之 人 、

畜 類 人 、愚 昧 人

本 字 根 的 勋 詞 應 是 出 自 名 詞 『獸  

類 J י 而 此 名 詞 又 很 容 易 讓 人 與 65‘狀 的  

Piel Γ 放 牧 』聯 想 在 一 起 。不 過 ，其 間 的  

關 係 必 然 十 分 薄 弱 。但 字 根 基 本 上 的 意 思  

是 指 猷 類 與 人 類 相 對 ，不 具 備 理 性 與 瞭 解  

的 能 力 （箴 卅 2 ) 。

獸 類 、牲 畜  

本 字 並 未 用 來 強 調 猷 類 野 蠻 粗 暴 的 一  

面 ，僅 單 純 地 作 或 的 同 義  

字 。

‘ c t r 殘 忍 之 人 、畜 類 人 、愚 昧 人  

在 詩 篇 與 箴 言 中 出 現 五 次 ，形 容 固 執  

拒 絕 神 恩 的 人 （詩 七 三 22 ) 。亞 古 珥 則 在  

箴 卅 2 用 來 表 現 出 他 的 謙 卑 。

參 考 書 目 ：T D O T，I I，p p ·  2 0 1  -  2 0 4 ·

J .  Ν . Ο .

264 .1  * 9 ער  m  除 掉 、 剪 除

本 字 根 共 出 現 2 7 次 ，兩 次 是 Hi- 
p h i l ，其 他 均 爲 P ie l。許 多 字 典 編 者 （K B， 

G B ， BDB ) 視 其 爲 字 根 意 義 Γ 燃 燒 』的 衍  

生 概 念 ，其 原 因 在 於 Wi‘a r  Γ 燃 燒 ■I似 乎 是  

強 調 以 火 來 除 滅 一 些 柬 西 。但 锻 新 的 硏 究  

認 爲 這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字 根 ，特 別 是 因 爲 站 - 

的 P i e l有 放 火 J 的 意 義 。

1 3 7



2 6 5  * ת ^ ב  ( b a €a t)

本 字 的 一 般 用 法 ，多 指 將 罪 或 罪 的 影  

響 由 地 土 上 除 掉 （2 0 次 1 0 次י  在 申 命  

記 ） 。當 一 個 人 犯 了 昭 彰 的 罪 時 （如 拜 偶  

像 、謀 殺 、通 姦 、淫 亂 、奴 役 弟 兄 等 ） ， 

不 馑 他 應 被 除 掉 י 他 犯 罪 所 及 的 影 響 亦 應  

除 掉 （ 申 十 三 1〜 5 〔Η 2  — 6 〕 ··撒 下  

四 11 ; 王 上 十 四 1 0 ) 。當 有 人 被 殺 卻 不  

知 道 是 誰 殺 之 時 ，該 城 必 須 取 一 祭 牲 來 爲  

此 罪 作 臜 惯 ，以 除 掉 道 流 血 的 罪 （申 廿 一  

1〜9 ) 。罪 不 能 隨 便 被 解 釋 掉 或 忽 略 掉 ， 

它 必 須 被 處 理 ，且 以 生 命 和 死 亡 來 處 理 。

J .  Ν.Ι0 .

265  *0  ? ת άע ‘a y 因 突 發 的 意 外 梵 嚇

( 備 見 於 N ip h a l和 Piel )

衍 生 詞  -
2 6 5 a ה  ת ^ כ  驚 驳 、喪 膽

265b ם  תי בעי  %  骇 、

神 所 發 的 警 告

在 出 現 的 1 5 次 中 י 有 一 半 出 現 在 詩  

體 文 學 。 同 義 字 如 冲 / w " 「 驚 嚇 J 與  

Λδ/ο/ Γ 充 滿 恐 懼 J 。

* 雖 然 人 可 是 能 造 成 驚 恐 的 原 因 （斯 七  

6 ; 伯 十 三 י ( 11 但 主 要 驚 駭 人 的 卻 是 耶  

和 華 。大 衛 因 卷 見 耶 和 華 持 刀 的 使 者 而 催  

怕 （代 上 廿 一  30 ) 。掃 羅 則 因 由 耶 和 華 而  

來 的 惡 魔 而 受 攪 擾 （ ， 撒 上 十  

六 1 4 ) 。由 神 而 來 的 異 象 也 會 帶 來 恐 懼  י
如 以 利 法 所 言 （伯 四 14ff. ) י 以 及 約 伯 自  

己 的 經 驗 （伯 七 1 4 ) 。

神 的 臨 到 ，即 便 是 透 過 天 使 加 百 列 ， 

仍 然 使 但 以 理 害 怕 以 面 俯 地 （但 八 1 7 ) 。 

這 個 經 驗 說 明 了 約 伯 求 神 的 驚 惶 和 能 力 遠  

離 他 、不 要 威 嚇 他 的 背 设 （伯 九 3 4 ，十 三  

21 ) 。惡 人 將 要 被 驚 恐 ，因 爲 他 伸 手 攻 擊  

神 （伯 十 五 24f. ) 。

是 聖 徒 或 惡 人 遇 見 神 時 ，都 會 有  

的 反 應 。 強 調 神 的 侮 大 與 榴 能 。在 這  

樣 一 位 神 面 前 ，敬 畏 與 崇 敬 是 扱 起 碼 的 要  

求 。

E . A . Μ .
ץ'3  見  268a

參

見  268b 
ר צי נ  見  270f

266 爲 בצל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66a  + 3 洋 צל 蔥 （民 十 一

5 ) ״ 

267 a V 切 斷 、得 到 、贪 婪、

完 成 （ Piel )

衍 生 詞  

2 6 7 a  扣 邛  利 益

6如《‘ 和 其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39 
次 。D a lm a n 赞 論 證 說 它 是 織 布 的 人 用 的 

指 將 織 好 的 布 由 織 布 機 上 割 取 下 來י術 語 

的 励 作 （又 參 KB ) 。希 西 家 即 以 此 意 象 

來 形 容 自 己 的 生 命 （费 卅 八 1 2 ) 。約 伯 也 

求 神 將 他 的 生 命 切 斷 （伯 六 9 ) 。這 就 可 

以 解 釋 P i e l爲 何 可 作 完 成 之 意 。但 本 字 最 

常 見 的 意 思 是 根 據 「切 斷 j 另 一 個 角 度 的 

意 思 ，將 非 屬 己 物 的 東 西 切 下 來 ^ 窓 即 貪

娶 〇

但 同 源 閃 語 的 衍 生 用 法 使 人 覺 得 切 斷

才 是 它 的 原 始 意 義。

利 益 ，不 義 之 利 ，貪 婪 

I 指 個 人 因 某 種 活 動 而 獲 至 的 好 處 ，通 

常 用 於 負 面 的 意 義 ，如 詐 騙 者 如 何 由 原 本 

合 法 事 業 得 到 不 義 之 利 。在 2 3 次 中 有 七 

次 負 面 的 涵 意 較 不 明 顯 。如 流 便 以 『有 什 

麼 益 處 』來 阻 止 他 兄 弟 殺 害 約 瑟 （創 卅 七 

26 )。約 伯 的 朋 友 也 以 『你 行 爲 完 全 ，豈 

能 使 他 （神 ）得 利 』來 詰 問 約 伯 （伯 廿 二 

顯 示 出 對3י)。但 這 字 大 多 用 於 負 面 葱 義 

利 益 的 追 逐 極 易 成 爲 人 生 的 支 配 力 迸 ，使 

人 忽 略 贲 任 、誠 苡 與 別 人 的 權 利。 

fe y a‘與 所 出 現 的 經 文 上 下 

文 ，指 ^ 和 道 樣 ^ 欲 望 有 關 的 兩 個 重 點。 

它 將 成 爲 身 爲 領 袖 者 特 別 的 試 探，י首 先 

同 此 ，恨 惡 不 義 之 財 就 成 爲 領 袖 的 資 格 

(出 十 八 21 ) 。若 是 領 袖 陷 入 這 樣 的 試 

探 ，以 自 己 的 目 的 作 爲 依 歸 ，至 終 將 使 人 

民 陷 入 錯 謬 之 中 （結 廿 二 27 ) 。舊 約 一 再 

地 道 複 指 出 ，領 袖 私 己 的 欲 望 導 致 以 色 列 

進 入 災 禍 （參 撒 上 八 3 : 赛 五 六 11 ··耶 八

° ( 17 1〇 ; 廿 二 

其 次 ，^ 樣 的 贪 欲 使 人 無 法 全 然 無 私 

的 委 身 於 神 （詩 十 3 ; —— 九 36 ; 赛 卅 三 

1 5)，並 終 將 毀 滅 那 臣 服 於 此 欲 望 的 人  

(箴 一  19 ; 十 五 27 ; 哈 二 9 ) 。也 許 最 

大 的 災 禍 就 是 使 人 對 神 的 話 遲 鈍 ，毫 無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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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結 卅 三 3 1 ) 。

參 考 書 目 ：D alm an，G« H .， wwr/ 
S itte  ini Palastina, V, p, 123f· D elling，G .， 

“ πλεονέκτης ， ” in T D N T，V I，I，p. 269 
f. T D O T , II, pp. 2 0 5 -2 0 8 .

J .  N. O.

268 בצץ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68a ץ’ב  泥 沼 （ 耶 卅

八 22  )
268b פצה   ^  泽 ( 伯

八 11 ; ; ^ 四 七 11 )

269  PM  叫 >> 腫 眼 （指 腳 ）

衍 生 詞  

269a  p #  0 ά — 生 麵

6—0 ^ 出 現 兩 次 （ 申 八 4 ; 尼 九  

^ י ( 21 平 行 經 文 י 用 於 描 述 神 對 以 色 列  

人 在 曠 野 期 的 關 顧 。雖 然 他 們 各 處 飄 蕩 ， 

不 但 他 們 的 腳 未 腫 י 衣 服 與 鞋 子 也 未 破 损  

( 申 廿 九 5 〔 Η 4 〕 ） 。

J .  Ν. Ο.

י צ ג (b a s a r ) 收 集 、圍 籬 、防 衛

衍 生 詞

270a פצר (b eser) 嘴 责 的 碟 產  •
270b בצרה

τ  1  τ
(bosr& J 面 繞

270c כצריו ( b is s a r o n )  ^  ^  
0  ·

270d רת צ3
· · · ·

(b a — r e t ) ! k ! y
270e בצרה

r  r  ·
缺 少 、贫困

270 f ר בצי
T

上 選 菊 萄 酒

270g מבצר
· 1 ▼ ( m ib e$d/r) 堡 曼

Κ Β 認 爲 在 此 至 少 有 三 個 不 同 的 同 音  

字 根 ，一 者 意 爲 收 集 י 另 一 葸 爲 姐 少 或 谦  

虛 （詩 七 六 1 2〔 Η  1 3 〕 ） 。圾 後 一 個 馑 有  

N ip h a l與 P ie l，意 爲 不 能 進 入 或 不 可 能  

的 。也 許 還 有 第 四 個 字 根 י 意 爲 拭 驗 י 根  

據 烏 加 列 文  2067: 3 ( U T  19: no. 500 ; 參  

耶 六 27 ) 。

和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7 3 次 ，其 中  

有 65 & 涉 及 堡 壘 （或 不 能 進 入 ） י 其 餘  

八 次 中 的 七 次 則 指 葡 萄 的 收 成 。在 耶  

六 9 ; 四 九 9 與 俄 5 ，均 指 當 耶 和 華 在 審  

判 中 從 祂 的 葡 萄 園 即 以 色 列 中 摘 取 葡 萄

時 ，將 奄 無 餘 剩 （與 申 廿 四 2 1 對 比 ） 。

大 部 分 情 況 下 『堅 固 的 城 市 j ，成 了  

一 句 巩 用 語 ，指 扱 大 且 般 蜇 要 的 居 住 之 城  

( 王 下 十 七 9 ) 。道 種 城 市 極 具 戰 略 價  

値 ，在 亞 述 人 圍 城 技 術 發 展 完 全 之 前 י 它  

幾 乎 是 無 法 攻 克 的 （耶 五 17 ) 。逭 在 以 色  

列 征 服 迦 南 時 ，似 乎 是 別 具 意 義 的 一 件 事  

( 逬 十 20 ) 。

因 著 堅־״ 固 城 j 的 堅 固 ，倚 靠 這 城 或  

倚 靠 耶 和 華 י 就 成 了 以 色 列 人 的 一 種 試  

探 。先 知 一 再 沉 痛 地 指 出 逍 種 信 靠 的 錯 誤  

是 何 等 愚 窳 （链 十 七 3 ; 哀 二 5 ; 何 十 13 
〜 1 4 ) 。唯 有 神 自 己 是 人 類 的 『 堅 固 保  

陣 』 （參 詩 廿 七 1 ，m 5 ‘5z ) 。

參 考 會 目 ：D ah o o d，M ·，

P hilo logy, B iblia e t O rient alia , X V II，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 te , 1965, p.53.

J .  N. 〇 |

רוו2 צ  見  270c
•  ·

見  273a 
ע קי ;  W g iaV  見  271c

271 切 開 、分 開 、破 開 、

撕 開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

衍 生 詞

2 7 1 a  ty ?3  (b e q a‘） 年 舍 客 勒  

2 7 1 b  r!y!p? 平 原 、山 谷

271c ) ?לויע  V q ia ^ ) י 
分 裂 、裂縫

本 字 根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7 3 次 י 在 烏 加  

列 （^ ‘ ） 、阿 拉 伯 （ ) 和 衣 索 比 亞  

等 語 文 中 都 有 同 源 字 。其 基 本 意 義 似 乎 是  

Γ 2 Ϊ 力 切 開 堅 固 的 皙 材 J ( G reenfeld， 

H U C A ) 。一 旦 切 開 ，其 中 的 內 容 即 將  

Γ 突 然 展 現 』 （參 赛 五 八 8 ) ’但 顯 然  

地 ， 本 字 與 ( /7 ^叫 ） 或 Π  ( 冲 - 

/ ^  ) 比 較 起 來 ，這 個 意 思 是 引 申 的 而 非 原  

始 的 。

用 於 五 種 惝 況 ，均 用 指 割 裂 行 勋  

的 強 烈 性 。其 中 傜 有 一 處 是 指 由 衷 面 破 出  

來 的 。如 蛋 （賽 卅 四 15 ; 五 九 5 ) 、酒 袋  

的 破 裂 （搭 九 4 ， 13 ) ; 淸 展 的 破 曉 （赛  

五 八  8 ; 參  M esha Insc. 1.15 ) °
第 二 種 用 法 是 經 常 發 生 於 日 常 生 活 的  

励 作 ，如 劈 柴 （創 廿 二 3 ; 撒 上 六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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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2 ק  ? ב  (b a q a q )

刨 石 地 （詩 一 四 一  7 ) ־ 。
第 三 種 用 法 意 指 地 的 恧 勋 י 所 有 的 出  

處 傜 王 上 一  4 0 是 指 所 羅 門 受 育 時 י 群 衆 的  

歡 聲 震 地 。其 他 處 則 顯 示 出 神 的 作 爲 （民  

十 六 3 1 等 ） 。有 兩 處 格 外 蜇 要 ，因 爲 它 們  

顯 示 出 當 主 再 來 時 地 會 崩 裂 （彌 一  4 ; 亞  

十 四 4 ) 。當 造 物 主 在 祂 的 榮 耀 中 降 臨  

時 ，受 造 物 是 無 法 承 受 的 。

第 四 ， 與 戰 爭 與 骚 力 相 關 י 多 次  

用 來 描 述 珥 隊 攻 破 城 池 （王 下 廿 五 4 ; 代  

下 廿 一  17 ; 結 卅 1 6 ) 。其 結 染 通 常 是 非  

常 駭 人 的 י 俘 虜 和 孩 贲 常 由 高 處 掉 碎 在 石  

頭 上 （王 下 八 12 ··代 下 廿 五 י ( 12 孕 婦  

也 常 常 被 剖 開 （王 下 八 12 ; 十 五 16 ; 摩  

一  13 ) °
最 後 一 種 用 法 י 弪 用 來 形 容 水 的 力  

Μ י  背 後 隨 含 的 則 是 削 造 之 工 ，並 直 接 與  

神 作 在 以 色 列 之 上 的 救 躕 之 工 相 平 行 。那  

最 早 鏊 開 泉 源 與 溪 流 的 （詩 七 四 1 5 ) ，有  

能 力 再 次 在 西 乃 的 曠 野 行 使 祂 的 作 爲 （詩  

七 八 13 ··赛 四 八 21 ) 。那 位 以 知 識 使 深  

淵 裂 開 的 （箴 三 20 ) ，同 樣 在 挪 亞 的 曰 子  

( 创 七 11 ) 與 紅 海 邊 י 再 次 爲 祂 的 子 民 顯  

明 祂 的 權 能 （出 十 四 16 ; 赛 六 三 12 ) 。 

在 亞 喀 得 创 造 的 敍 事 詩 中 M י a r d u k 被 描  

述 裂 開 T iam at ( 即 大 深 淵 ）的 身 體 作 爲 創  

造 世 界 的 基 礎 。聖 經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资 料 之  

間 是 否 關 連 ，我 們 並 不 淸 楚 （參 詩 七 四 12 
〜 1 7  : 寶 五 一  9 〜 1 1  ) 。不 管 怎 樣 י 神 的  

創 造 被 描 述 是 『由 無 生 有 』 （ α ( Λ/70־״/  ， 

並 且 絕 非 某 種 神 祇 戰 爭 後 的 結 果 。不 過 ， 

逭 些 經 文 用 意 並 不 在 於 說 明 神 具 有 何 等 破  

裂 石 頭 或 水 源 的 驚 人 力 ® ，而 在 於 說 明 這  

樣 一 位 大 能 者 有 能 力 救 賊 失 喪 的 受 造 者 。 

亞 喀 得 文 神 話 則 褒 無 這 方 面 的 涵 意 。 

見 ( 2495a ) 的 討 論 。

半 舍 客 勒

破 裂 的 舍 客 勒 ，僅 見 於 創 廿 四 2 2 ，與  

出 卅 八 2 6 。亦 用 於 所 羅 門 金 盾 的 拉 跫 （代  

下 九 1 6 ) ，根 據 王 上 十 1 7 , 每 個 金 盾 牌  

重 三 彌 那 （1 5 0舍 客 勒 ( beqas י 300 。

平 原 、山 谷

最 原 始 的 意 義 是 指 山 中 的 裂 縫 ，所 謂  

的 米 吉 多 平 原 （亞 十 二 י ( 11 亦 僅 是 迦 密  

山 脈 與 加 利 利 高 地 之 間 的 一 個 山 谷 。因 此  

本 字 可 以 很 淸 楚 地 與 『低 地 j  一 字

有 所 區 分 。在 2 0 次 出 處 中 1 1 次י  用 指 地  

方 （如 上 ） י 其 他 各 處 則 與 ״ 山־ j 平 行  י
二 者 相 對 地 指 出 整 個 的 地 形 （ 赛 四  

十 4 ) 。

J .  Ν. Ο.

272 P5? ( 6抑 0^  I 茂 盛 的 （何 十 1 )

b) פ?ןל. 273 a q a q )  空虛

衍 生 詞  

2 7 3 a  P$1p5 ^60^ 6坤 ） 瓶

274  〈祕 押 以 尋 求 、 探 究 僅 以  

, P i e l出 現 （A S V 與 R S V 通 常 相 似

除 י 了 箴 廿  25 RSV 作  reflect )

衍 生 詞

2 7 4 a 公 ?קר־1  牛 、牲 畜

274b קר3  b) ו d q er)
2 7 4 c  ( b d q e r ) 清 版

274d 關 בקרד17  懷 、 照

顧

274e 1ת י  p?  ( b i q q d r e t )補 償

共 出 現 七 次 י 多 與 「尋  

找 、保 護 』 、 「尋 求 、硏 究 、求 問  

( 神 ） 』同 義 。

有 人 認 爲 可 能 出 於 阿 拉 伯 字 源 ， 

原 意 爲 『割 裂 、分 開 、辨 識 J 。在 舊 約 中  

多 用 於 崇 拜 的 經 文 中 י 如 針 對 禮 儀 上 潔 淨  

的 察 驗 （利 十 三 36 ; 參 廿 七 33 ) ，或 在  

默 想 中 求 問 （ 詩 廿 七 4 ; 參 王 下 十  

六 1 5 ) 。只 有 以 西 結 铿 以 6耐 狀 指 尋 找 羊  

群 （結 卅 四 11〜 1 2 ) 。

在 亞 蘭 文 中 ，Z/gm·僅 見 於 以 斯 拉 記 ， 

用 指 考 察 記 錄 。

公 牛 、牲 畜  

出 現 1 8 0 次 ，作 爲 粢 合 名 詞 ，其  

與 ( 『割 裂 J 衍 生 爲 『耕 地 J ) 的 

關 係 甚 爲 可 疑 。本 字 曾 見 於 馬 里 泥 版 ，亦  

見 於 腓 尼 驻 文 、亞 蘭 文 與 阿 拉 伯 文 。雖 然  

6扣 加 多 用 指 載 重 的 牲 畜 如 關 過 之 公 牛 ’但  

亦 指 家 畜 ，如 未 閜 之 公 牛 、母 牛 、小 牛 、 

牛 牺 等 。 與 有 別 ，後 者 與 指 較  

小 型 的 牲 畜 ，如 山 ¥ 或 綿 羊 。通 常 以  

與 來 代 表 所 有 的 家 畜 。 亦 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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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牲 畜 י 包 括 羊 類 。

對 古 代 中 柬 的 居 民 而 言 ，包 括 以 色  

列 ，牲 畜 即 象 徴 財 茁 。的 確 對 半 遊 牧 的 族  

長 們 來 說 ，財 富 均 以 牲 畜 作 爲 計 筠 取 位 。 

哈 抹 及 示 劍 等 山 區 居 民 亦 擁 有 牲 畜 （创 卅  

四 28 ) 。而 族 長 們 如 亞 伯 拉 罕 也 擁 有 大 诅  

的 牲 畜 （6丨』十 三 2 〜 7  ) 。以 撒 亦 因 牲 莅 的  

衆 多 而 引 起 非 利 士 人 的 妒 羨 （创 廿 六 12〜 

M ) 。傘 眾 的 比 喩 中 י 有 錢 人 亦 被 形 容 爲  

多 有 牲 畜 （撒 下 十 二 2 ; 傅 二 7 ) 。戦 爭  

中 牲 畜 是 戰 利 品 （民 卅 一  3 3 ; 撒 上 廿  

七 9 ) 。至 少 在 族 長 時 期 י 牲 畜 亦 用 於 立  

約 （创 廿 一 6。 (  31〜 2 7 叫־  加 被 竊 時 要 歸  

還 五 倍 （出 廿 二 1 ) 。牲 畜 的 繁 盛 顯 然 極  

爲 蜇 要 י 而 迦 南 的 神 祇 則 被 視 爲 是 墀 致 繁  

盛 的 י 以 致 以 色 列 人 被 吸 引 進 入 道 樣 的 崇  

拜 。但 舊 約 聖 經 很 淸 楚 的 指 出 ，唯 有 耶 和  

華 是 牲 畜 繁 茂 之 福 的 源 頭 （创 廿 四 35 : 伯  

四 二  12 ) °

6却 加 可 被 視 爲 禮 物 （创 廿 一  27 ) ， 

亞 伯 拉 罕 亦 曾 慨 然 爲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預 備 牛  

隻 （创 十 八 7 ) 。約 瑟 則 以 糧 食 換 取 牲 畜  

( 創 四 七 1 7 ) 。大 衛 設 有 王 室 的 畜 牧 人  

( 代 上 廿 七 29 ) 。 對 人 在 盡 神 恩 賜  

管 家 的 職 分 上 極 爲 蜇 要 ，第 十 垡 牲 畜 則 應  

歸 耶 和 華 爲 聖 （利 廿 七 3 2 ) 。民 七 12fL 

所 列 的 供 獻 淸 眾 非 常 有 趣 。對 以 色 列 人 而  

言 ，十 一 獻 幾 乎 無 法 是 個 人 的 隱 私 ，能 不  

爲 周 2 5的 人 所 知 。在 希 西 家 復 興 時 代 ，帶  

出 一 種 『管 家 窓 識 j 並 甘 心 獻 爲 禮  

物 （代 下 卅 一  6 ) 。

一 個 家 庭 的 生 存 往 往 依 賴 牲 畜 。這 就  

是 法 老 肯 放 走 以 色 列 人 ，卻 留 脰 他 們 的 牲  

畜 之 因 （出 十 24 ) 。在 尼 尼 微 城 的 悔 改 當  

中 י 牲 畜 爲 家 庭 的 一 部 分 也 加 入 悔 改 的 行  

列 （翕 三 7 ) 。甚 至 在 財 產 淸 眾 中 י 僕 婢  

都 列 於 牲 畜 之 後 （ 創 十 二 16 ; 廿  

六  14 ) 0
6坤 加 亦 被 非 以 色 列 人 當 作 獻 祭 之 物  י

如 巴 勒 （民 廿 二 40 ) 。6却 加 無 疑 被 視 爲  

耶 和 華 所 指 定 的 祭 物 י 是 因 爲 活 物 的 生 命  

是 在 血 圾 （利 十 七 11 ) ，不 過 也 許 另 一 個  

原 因 是 牲 畜 是 他 圾 通 要 的 財 產 。祭 物 多 屜  

或 W/z ( 利 一  2 ; 參 民 十 五 ） ，而  

且 多 爲 公 的 ，但 非 絕 對 （撒 上 十 六 2 ) 。 

當 行 任 職 之 禮 時 ，就 要 獻 上 公 牛 牺 與 羊 羔  

( 出 廿 九 1 ; 利 十 六 3 ) 。而 爲 許 願 的 燔  

祭 、甘 心 祭 （利 廿 二 17〜 1 9 ) 、臜 罪 祭

( 利 四 3 ) 所 獻 的 י 都 必 須 是 雄 性 的 牲  

畜 。所 羅 門 在 獻 殿 時 獻 上 大 批 的 牛 羊 ，一  

方 面 顯 示 他 的 財 茁 一 י 方 面 顯 示 他 的 虔 誠  

( 王 上 八 5 ， 63 ) 。這 些 獻 祭 之 後 ，祭 物  

大 部 分 语 由 獻 祭 者 吃 。祭 物 數 擞 的 衆 多 和  

獻 祭 者 人 數 之 衆 相 合 。

牲 奋 也 足 農 夫 耕 地 的 辩 手 （撒 上 一- ־1  

5 ; 王 上 十 九 19 ; 伯 一  14 ) ，亦 爲 肉 食 與  

奶 類 的 來 源 （申 卅 二 14 ; 赛 廿 二 13 ) ， 

早 自 石 器 時 代 起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各 種 經 濟 型  

態 下 都 是 如 此 （F. S, Bodenheim er，/i/z/ma/ 
a n d  M a n  in B ible L ands, \9 6 0 頁 י  3 6 f· ) 。 

牲 畜 均 屬 潔 淨 的 動 物 （申 十 四 4 ) ，經 常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被 當 作 食 物 （創 十 八 7 ; 王  

上 一 9 ) ，在 王 室 中 （王 上 四 2 3 〔^15: 
3 〕 ） 一 י 般 而 言 是 必 要 的 食 物 來 源 （珥 一  

18 ) 。有 趣 的 是 ，在 早 期 的 巴 勒 斯 坦 ，較  

大 的 牲 齑 顯 然 比 今 日 更 多 爲 人 使 用 。牲 畜  

亦 比 羊 群 須 要 更 多 的 照 顧 與 牧 養 。

値 得 注 意 的 ，也 和 生 態 神 學 吻 合 的 是  

神 對 励 物 的 關 注 י 約 拿 逬 即 顯 示 了 神 的 關  

懷 ，不 但 及 於 人 類 ，亦 及 於 動 物 （拿  

四 11 ) 。尼 尼 微 的 和 羊 群 也 在 王 所  

宣 吿 的 禁 食 中 有 分 （拿 三 7 ) 。未 來 的 樂  

曰 以 勋 物 心 性 的 改 換 來 作 描 述 ，『獅 子 必  

吃 草 如 牛 （ ) — 樣 J ( 赛 一- ־1  7 ; 參  

六 五 25 ) 。

b b q e r 清 良

與 有 關 ， ( 出 現 約 200 

次 ）指 日 光 劃 破 天 空 ，因 此 指 黎 明 ’或 更  

常 指 早 屁 。本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頗 爲 特 別 ’ 

雖 然 它 的 字 根 並 非 如 此 。

在 舊 約 敍 艰 部 分 中 W י ger經 常 被 視 爲  

一 個 時 間 的 標 記 י 如 『約 密 亞 清 早 起 來 J 
( 書 三 1 ) 。當 與 ‘ ereZ?連 用 時 ， 

可 能 指 整 天 （創 一  5 ) ，或 是 在 片 語 從  

晚 上 到 早 上 』 י 意 指 夜 晚 （利 廿 四 3 ) ’ 

或 是 Γ 從 早 上 到 晚 上 J ，意 指 白 天 （出 十  

八 13 ) 。偶 而 Wge.r也 指 ז 明 天 J 。

在 詩 體 中 ， 較 ‘ e r e 6 更 多 被 提  

及 。敬 拜 者 歌 頌 的 聲 音 在 早 设 被 傅 聞 （詩  

五 九 1 6 C H 1 5 〕 ） ’呼 求 也 在 早 晟 達 到 神  

面 前 （詩 八 八 1 3〔 Η  1 4〕 ） 。義 人 在 早 廢  

以 禱 祈 與 供 獻 向 神 陳 明 心 意 （詩 五 3 

〔Η 4 〕 ） 。相 對 於 此 的 ，惡 人 在 早 菝 也 不  

休 息 ，卻 在 簿 进 惡 事 （彌 二 1 ; 參 赛  

五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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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 到 天 一 亮 ，神 必 粼 助 逭 城 』 

一 語 中 י 可 能 指 『早 早 地 j 或 『馬 上 』 ， 

但 道 無 法 証 苡 （詩 四 六 5 〔 Η  6 〕 ··詩 九 十  

14 ; 一 〇 一  8 ) 。另 一 方 面 י 在 道 一 類 的  

句 子 中 ， 可 能 都 隞 含 著 「拯 救 的 恰 當  

時 機 』之 意 。

關 懷  > 照 顧  

以 励 詞 形 態 作 爲 神 與 其 他 牧 人 在 郡 找  

羊 群 上 表 現 之 關 懷 的 對 比 （結 卅 四 12 ) 。

fiiggdreZ補 償  '  鞭 打 （ ？ 〉

如 果 我 們 可 以 用 亞 喀 得 文 &巧加〃來代  

替 6匆 ^ 作 爲 本 字 字 根 ，則 本 字 即 意 指 與

已 婚 配 尙 未 迎 娶 的 婢 女 行 淫 時 ，所 當 付 的*
代 偾 （利 十 i  2 0 ,丨$ 出 現 一 次 ，參 M·

•  ·  * ·

. N o th , Leviticus  ) °
參 :考 害 ‘目 ：D elekat, L·， “ Z um  Hebriiis- 
chen W o rte rb u ch /' VT 14; 7 T .־־־66 D O T , 
I I，pp ‘ 209—28,

E . A . M .

276 ש*  ” 尋 求 、探 究 、意 欲  

( 僅 見 於 P ie l與 Pual )

衍 生 詞

276a שה־ו־^? (b a q g ^ s /id ^  祈 求

本 字 根 意 指 某 人 迫 切 尋 求 某 物 或 某  

人 י 或 是 已 經 存 在 的 י 或 是 被 認 爲 是 存 在  

的 。其 意 圖 是 那 人 或 物 被 找 到 （ ）或  

被 得 到 （出 四 19 ) 。逭 雞 索 的 對 象 或 可 爲  

特 定 的 ，或 可 爲 心 照 不 宣 的 י 或 爲 ^ 體 ， 

或 爲 抽 象 。6ά^׳αθΛ的 特 定 意 義 要 由 其 上 下  

文 中 的 受 詞 來 決 定 。與 它 最 近 的 同 義  

字 i/5ms2/־ ( 求 問 ）不 同 的 是 ： 很 少  

得 到 答 案 （士 六 2 9 除 外 ） 。其 他 的 平 行 字  

( 亦 爲 同 義 字 ） ，如 「切 求 J ^
Γ 求 問 』 ，/7如沉 /  Γ 探 訪 J 

ז 選 擇 J 等 。參 烏 加 列 文 ( U T  19: no. 
505 ) 。腓 尼 基 文 6如 7 ( Κ Α Ι，頁 5 ) 。

本 字 根 第 一 個 神 學 意 義 由 申 四 2 9 表 達  

出 來 （參 申 六 6 ··太 廿 二 37 ; ) ，

藉 此 神 要 求 祂 的 子 民 以 愛 祂 與 服 艰 祂 當 作  

人 生 第 一 要 務 。法 老 無 法 （或 不 願 意 ）蒞  

明 摩 西 的 要 求 是 神 所 定 規 的 （出 十 1 1 ) 。 

因 此 他 雖 准 壯 年 男 丁 去 敬 拜 事 奉 耶 和 華 ， 

卻 視 其 它 的 要 求 爲 逃 避 服 役 。但 是 神 的 約

用 祂 定י言 明 祂 的 子 民 要 在 祂 定 規 的 地 方 

規 的 方 式 來 等 求 祂 （出 卅 三 7 : 參 赛 

一  1 2 ) 。道 樣 的 尋 求 至 終 的 目 標 乃 是 神 自 

己 （詩 廿 四 6 ; 番 一 6 ) ，這 可 由 祂 立 約 

的 供 應 （ 摩 八 1 2 ; 詩 卅 四 14 
Η 1 5〕 ） 、應 許 （結 七 26 ) 和 要 求 （番〕 

二 3 : 彌 六 8 ) 中 顯 示 出 來 。因 爲 假 先 知 

誘 使 『尋 求 者 』偏 離 神 （利 十 九 31 ) ，致 

使 他 們 無 法 得 到 餌 正 的 生 命 ，他 們 要 被 處 

死 （申 十 三 1 0〔 Η 1 1〕 ··參 創 九 5 ) 。以 

色 列 至 終 把 自 己 交 在 假 先 知 的 引 導 當 中， 

但 也 一 再 被 挑 戰 要 全 心 等 ,求 神 （耶 廿 

九 13 ; 五 十 4  · ·申 卅 1〜 10 ) 。因 他 們 非 

r ) 心 淸 （詩% י〔手 潔 （詩 七 七 2 〔 Η 3 
僅 在 表 面 尋 求 神 （結י廿 四 6 ) 地 尋 求 神 

七 25 ; 何 五 6 ) 、 祂 的 意 見 （ 結 

七 26 ) ，或 祂 的 話 語 （摩 八 12 ) ，終 將 

祂 在 祂 子 民 的י歸 於 徒 然 。出 於 神 的 憐 憫 

提 醒 他 們 祂 古 時 的י被 擄 流 離 中 尋 找 他 們 

應 許 （赛 四 五 19 ) ，並 喚 醒 他 們 悔 改 與 回 

轉 （费 五 一  1 ; 六 五 1 ) 。新 約 則 顯 示 出 

，( 前 者 最 完 滿 的 意 義 （羅 九 30 ; 十 20 
祂 不 但 將 在 毫 無 預 測 的 情 況 下 出 現 在 聖 殿 

〜中 （ 瑪 三 1 ; 約 二 13ff. · · 來 十 二 2 2 
使 他י也 將 復 興 外 邦 人24〜28 ) י ;九 1 

31 們 得 生 命 （ 亞 八 2 1 〜 2 2  ; 耶 卅 一 

f f . ) 。 〔也 有 人 將 舊 約 中 的 應 許 、屬 靈 上 

的 應 驗 和 字 面 上 對 以 色 列 人 的 應 驗 相 提 並

26 )。R· L· H·〕־ |論 （羅 

摩 西 逃 出 埃 及 是 爲 了י値 得 注 意 的 是 

逃 躱 那 有 正 當 理 由 要 尋 索 他 命 的 人 （出 二 

15 ;四 19 ) ，亦 在 回 埃 及 的 路 上 ’遇 見 神 

要 尋 索 他 的 命 （^ 四 2 4 ) 。對 約 的 違 背 

(摩 西 未 替 兒 子 ^ 割 禮 ）所 導 致 的 是 死 

亡 ，其 敎 訓 （可 能 ）是 ：若 人 未 將 孩 子 帶 

入 約 中 ，就 等 同 謀 殺 （參 創 九 5 ) 。因 背 

約 而 使 神 尋 索 人 性 命 的 槪 念 適 用 於 對 神 與 

; 人 所 立 之 約 的 述 反 （創 造 之 約 ，创 九 5 
以 及 對 由 神 所י 20 ) י 結 三 摩י18 西 之 約 

認 可 之 約 的 違 反 （ 撒 上 廿 1 6 ; 撒 下

四  11 ) 〇

祈 求

本 名 詞 以 P a e l不 定 詞 出 現 （亞 蘭 

文 ） 。是 一 個 琪 有 名 詞 （經 常 與 平  

行 ） ，用 於 臣 子 向 王 的 請 願 、，共 出 現 七

次。

參 考 窨 目 ：Sellers，0 : R·， 44Seeking G 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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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Old T estam ent，” JB R  21:34 —37· 
T D O T , I I， pp, 229 —41· T H A T， I， pp·
3 3 3 -3 5 .

L. J .  C.

2 7 7 、 9  (b a r )  1 S t  子

本 字 是 亞 蘭 文 通 用 的 兒 子 一 字 （拉 五  

丨；但 三 25 ) 。在 由 希 伯 來 文 也 寫 的 沍 約  

中 ，褒 無 疑 問 的 經 文 共 有 三 處 （而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י 較 本 字 更 爲 通 用 的 是 ） 。所  

出 現 的 三 次 ，均 在 同 一 筇 節 中 י 箴 卅 一  2 
是 利 慕 伊 勒 勸 誡 之 言 的 引 言 י 典 型 的 勸 誡  

文 體 ，如 同 父 親 對 兒 子 所 發 之 言 （參 箴 一  

8 ; 二  1 等 ） °
較 具 疑 問 的 一 個 出 處 足 詩 二 丨 2 ， ־< 常 

以 嘴 親 子 י 恐 怕 他 發 怒 J ，從 早 期 敎 會 起  

都 認 爲 是 指 蕋 督 。但 是 除 了  S y r ia c之 外  י
古 代 譯 本 均 無 此 字 （如 L X X 作 「接 受 指  

正 」 ） 。不 過 各 譯 本 彼 此 也 很 少 一 致 י 自 

然 也 無 法 由 各 譯 本 再 茁 建 希 伯 來 經 文 י 昆 

蘭 文 獻 中 亦 未 發 現 任 何 異 文 。

其 次 ，有 人 認 爲 旣 然 本 篇 詩 笳 中 7 節  

用 的 是 1 2 節י  的 6ar —״定 是 後 人 更 動  

過 了 。不 過 這 是 先 假 設 了  和 M r 爲 非  

同 時 代 的 用 語 ，二 者 從 未 同 時 出 現 。但 是  

這 個 假 設 稍 嫌 過 份 י 因 爲 它 使 我 們 在 亞 蘭  

文 的 分 佈 與 使 用 上 ，有 太 多 的 不 確 定 。

這 段 經 文 仍 是 有 問 題 ，但 是 除 非 發 現  

確 苡 的 經 文 證 據 י 否 則 修 正 是 不 適 宜 的 。 

如 果 這 個 經 文 被 接 受 י 則 可 能 指 親 子 的  

腳 ，一 種 巴 比 倫 與 埃 及 均 常 見 表 尊 敬 的 禮  

儀 °
參 考 咨 目 ：Barnes，W. E. “ The Psalm s ，”
I, in W estm inster C om m entaries, ed. W. 
Lock and D. C. S im pson， London: 
M ethuen, 1931, p. I l f .  B ertholet, A ., 
“ Eine Crux In terp re tum ，” Z A W  28: 

58—59 ( cf. also p, 193 ) · Briggs，C. A ” 
“ Psalm s，” I ， in IC C， p. 23Γ D ah o o d， 

M ·， “ Psalm s， 1一 50，” in AB, p- 13f. 
T D N T , V III, pp. 3 4 0 6 2 ־ ־ . T D O T , II, pp. 
3 0 8 1 2 ־  .

J .  N. O.

?ו  I I ， III 見  288a ，b
ר נ  作吞以 I， II 見  288c,(!
ר9  見  288f

278  I 創 造 、製 造 、造 物 者

( Qal  ) · · 選 擇 、 砍 伐 、 派 遗  

( Piel ) ; 被 造 、被 作 （ N iphal )

衍 生 詞

2 7 8 a הו  א רי נ  新 亊

本 字 根 6加 0 ’ 的 蕋 本 意 義 是 創 造 ，有  

異 於 『模 造 j ，後 者 主 要 強 調 模 塑  

柬 西 的 外 表 ，而 則 強 調 東 西 的 創  

始 °
本 字 根 意 義 因 其 P ie l有 欲 伐 之 義 而 變  

得 複 雜 （扭 十 七 1 5 ， 18 ; 結 廿 三 47 ) 。 

道 個 意 思 同 樣 用 於 結 廿 一  1 9 C H 2 4 〕 ，經  

文 中 雖 說 要 雕 刻 一 個 路 標 ，其 赏 即 指 砍 斷  

一 根 樹 枝 ，作 爲 引 路 的 標 誌 。如 果 這 Piel 
被 證 苡 確 與 Q a l有 關 י 則 本 字 可 有 用 雕 刻  

或 切 掉 來 『塑 型 』 、 『模 造 』之 意 。但 此  

P ie l也 可 能 表 示 完 全 不 同 的 字 根 。 KB ( 第  

二 版 ）以 P ie l爲 另 外 一 個 字 根 『砍 斷 j 。 

T D O T 則 與 KB ( 第 三 版 ）相 同 ，以 其 出  

於 一 義 爲 『分 開 』的 字 根 。這 可 以 解  

釋 P ie l的 用 法 ，但 正 如 所 常 見 的 י 這 對 其  

Q a l創 造 一 義 之 間 的 細 微 差 異 不 具 什 麼 決  

定 性 。並 且 旣 然 本 字 根 Q a l有 如 此 特 殊 的  

意 思 ，所 以 最 好 單 單 依 其 用 法 來 考 慮 字 根  

意 義 。

本 字 的 Q a l谋 指 神 的 作 爲 י 因 此 是 一  

個 純 粹 的 神 學 術 語 。這 個 特 定 用 法 專 指 出  

自 神 聖 命 令 的 創 造 。

在 多 處 用 法 中 顯 示 出 創 始 某 個 新  

的 朿 西 。在 赛 四 一 י 20 用 來 指 在 復 甦 時 的  

一 些 改 變 ，是 神 所 作 的 ，新 而 且 不 同 。它  

也 用 於 费 四 八 6 〜 7 中 現 今 所 造 的 「新 事 J 
( hiiddshdt ) ，以 及 伐 六 五 的 新 天 新  

地 ： 萵 國 從 未 見 過 的 奇 事 亦 用 本 字 描 繪  

( 出 卅 四 1 0 ) 。耶 利 米 則 用 本 字 述 說 自 然  

次 序 根 越 上 的 轉 變 （耶 卅 一  22 ) 。詩 人 求  

神 在 他 衷 面 造 淸 潔 的 心 （ 詩 五 一  1〇 
〔 Η 1 2 〕 ） י 與 此 相 配 的 是 ，求 神 將 一 個  

新 靈 放 在 人 的 與 面 （另 見 民 十 六 30 ; 费 四  

5 ; 六 五 18 ) 。

在 下 面 道 些 經 節 中 ，則 指 「賦 予 生  

命 j  ( 喪 四 三 1 ; 結 廿 一  3 0 〔 H 3 5 〕 ；廿  

八  1 3 ， 15 ) °
本 字 圾 常 用 於 宇 宙 與 自 然 次 序 的 創 造  

是 葱 料 中 琪 （創 一  1 ，2 1 ， 27 ; 二 3 ) 。 

本 字 此 方 面 的 用 法 呈 現 了 淸 楚 的 神 學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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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神 能 力 的 浩 大 在 創 造 中 一 顯 無 遺 י 它  

使 軟 弱 者 剛 強 （赛 四 十 2 6 ; 參 2 7 〜 3 1  
節 ） ，也 展 示 了 神 在 歷 史 中 的 計 则 （赛 四  

二 5 ; 四 五 1 2 ) 。創 造 顯 示 了 神 的 莊 嚴  

( 摩 四 י ( 13 次 序 （赛 四 五 י ( 18 以 及  

權 柄 （詩 八 九 1 2 C H 1 3 〕 ） 。從 人 類 學 角  

度 來 哲 ，人 都 是 受 造 於 神 ，因 此 有 共 同 的  

根 源 （瑪 二 10 ) 。在 詩 八 九 4 7 〔 H 4 8 〕 

人 被 視 爲 被 造 是 終 要 歸 於 虛 空 。

T D O T 認 爲 本 字 僅 出 現 在 P ( 祭 ） 

典 י 以 及 其 他 晚 期 文 學 ，當 然 本 論 傜 在 將  

文 獻 分 割 並 把 其 年 代 延 後 時 才 成 立 。

創 造 一 字 僅 限 於 神 作 爲 ，顯 示 出 字 根  

表 示 的 意 義 是 非 人 類 能 力 所 能 及 的 。旣 然  

這 字 從 未 以 物 質 爲 其 受 詞 י 且 它 主 要 在 強  

調 被 創 造 的 東 西 是 新 的 ，這 字 就 很 適 合 來  

描 述 ex 『使 無 變 有 』的 槪 念 ，雖 然

這 字 本 來 不 一 定 有 這 意 思 。

/״6 從 新 事

本 字 用 指 一 件 新 的 事 ，或 超 出 常 規 之  

卒 （民 十 六 30 ) 。也 反 映 出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出 卅 四 10 : 齊 四 八 6 ; 耶 卅 一  

22  )  °

參 考 鲁 目 ：A nderson ， B ernhard  W ·， “The 
E arth  is the L o rd ’s” In terp  9: 3 —20· 
A rbez, Edw ard P. and  W eisengoff, John 
P ·， “ Exegetical N otes on Genesis 1:1 — 
2 ，” CBQ 10: 1 4 0 5 0 H .־־  anson , H ow ard 
E·， 4*Num. XVI 30 and the M eaning o f 
B ara,” VT 22: 3 5 3 9 ־ ־ . K night, H aro ld , 

“The Old T estam ent C oncep tion  o f 
M iracle,״ SJT 5: 3 5 5 6 1 Lane, W .־־  illiam 
R ., “The In itia tion  o f  C rea tion ,” VT 13: 
63—73. S tuhm ueller，C arro ll， “The Theo■ 
logy o f  C reation  in Second Isa iah ，” CBQ 
21: 429—67· U nger， M errill F·， “The Old 
Testam ent Revelation o f  the C rea tion  o f 
Angels and the E a rth ,” BS 114: 2 0 6 1 2  .־־־־ 
T D N T，I I I，pp. 1005—28. T D O T，I I，pp· 
242 —48· T H A T，I，pp. 336—38.

T. E. M.

279 א ׳(  ר ? 祕 沒 ，） I I 肥 胖

衍 生 詞

279a ריא־ן־? 胖 、較 胖 、

餵 食 ：堅 固 、豐 足 、繁 茂

本 字 的 蕋 本 意 義 肥 胖 出 現 在 士 三 1 7。 

其 他 的 用 法 則 基 於 道 個 意 義 י 有 一 些 不 同  

的 差 異 。 用 於 形 如 容 健 康 的 人 （ 但  

一  15 ) 、動 物 （削 四 一  2 ) 、菜 蔬 （創 四  

一  5 ) 。亦 用 指 可 食 肉 類 中 煅 上 等 的 部 分  

( 結 卅 四 3 ) ，也 表 達 了 成 功 繁 榮 的 衍 生  

意 義 （詩 七 三 4  ··哈 一  1 6 ) 。

Τ. Ε. Μ.

3 ם5ל רי  見  288g

280 ד  כ ? 降 雹 可 能 是 出 於 名 詞

的 励 詞

母 系 名 詞

280a 沾׳)  治 … 冰 雹

衍 生 詞

2 8 0 b  0^ ) ד  ר פ 斤 心 有 斑 點 的

όάτνζίί僅 以 動 詞 Q a l出 現 過 一  ־
次 （赛 卅 二 19 )

冰 電

共 出 現 2 9 次 ，其 中 2 2 次 均 用 於 在 埃  

及 的 第 六 災 （出 九 1 8 〜 3 3  ; 詩 十 八 13~  
1 4 ) 。其 他 地 方 則 以 比 喩 用 法 形 容 毀 滅 ， 

特 別 用 指 以 色 列 因 背 逆 而 帶 來 的 毀 滅 （赛  

廿 八 2 ) י  或 以 字 面 用 法 描 述 耶 和 華 的 能  

力 與 榮 耀 （詩 一 四 八 8 ) 。

丄  N. 〇·

רה9 281  I 吃

衍 生 詞

2 8 1 a ה9  ך:  食 物 （ 撒 下

十 三 5 ，7 ， 10 ; 結 卅 四 20 )
281 b 食 $ררת  物 （ 詩 六

九 2 2 )

282 1 1 爲ברה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8 2 a ן  ת י ד נ  ( V r i t) 約

是 國 家 之 間 的 協 定 ，友 誼 的 聯 盟 ··是  

個 人 之 間 的 誓 言 或 協 議 ；是 王 國 與 臣 民 之  

間 的 法 律 ；在 神 與 人 之 間 ，是 經 過 記 號 、 

獻 祭 和 鄭 重 起 誓 所 立 的 約 ，印 證 其 中 的 應  

許 與 祝 福 ，以 及 因 違 約 而 受 咒 詛 的 關 係 。

本 字 的 語 源 不 明 ，可 能 與 亞 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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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im rrw『以 見 証 帶 著 誓 約 建 立 一 個 合 法 關  

係 J 有 關 （ C A D  頁 125 ) 。但 有 人  

( O. Loretz, VT 16: 239 — 41 ) 卻 將 它 與 亞  

喀 得 文 「腳 繚 』連 在 一 起 ，該 字 出 於  

一 字 י 意 爲 Γ 之 間 J 。L. K 0 h le r則 認 爲 它  

與 字 根 6 r /1有 關 ，意 指 食 物 以 及 在 立 約 時  

共 食 的 關 係 （ JSS 1; 4 —7 ) 。本 字 在 薇 約  

中 旣 無 励 詞 形 式 ，亦 無 其 他 衍 生 詞 ’只 有  

—*惯用語  r 立 約  J ( to cu t a  covenant י 創  

十 五 1 8 等 ） י 畏 指 以 流 血 的 祭 作 爲 立 約 儀  

式 的 一 部 分 。K d h le r指 出 獻 祭 之 後 隨 即 將  

立 約 之 牲 共 食 。

在 國 與 國 之 間 י 以 及 個 人 之 間 立 約 ， 

應 視 兩 造 是 否 平 等 ，或 一 方 是 否 優 於 另 一  

方 而 作 不 同 之 理 解 。在 创 十 四 1 3 亞 伯 拉 罕  

與 亞 摩 利 人 所 立 的 最 平 等 之 約 י 但 以 色 列  

( 約 逬 亞 ）與 蕋 遍 人 卻 非 如 此 （逬 九 ） 。 

在 此 י 誓 言 對 約 的 蜇 要 性 顯 而 易 見 ’以 色  

列 仍 必 須 依 約 保 護 他 們 ，雖 然 基 遍 人 因 他  

們 的 欺 騙 而 被 咒 詛 （舀 九 2 2 〜 2 3  ) 。 曰 

後 ，掃 羅 因 著 違 背 此 帶 誓 之 約 ，導 致 他 家  

族 的 受 懲 （撒 下 廿 一 ） 。

通 常 人 們 會 以 石 頭 作 爲 立 約 的 記 號 ’ 
立 於 兩 家 或 兩 國 之 間 （參 雅 各 與 拉 班 之  

舉 ，創 卅 一  4 4〜4 7 ) י  雙 方 都 要 神 作 見  

証 י 表 示 此 約 不 可 更 改 。而 雅 各 與 拉 班 更  

如 西 乃 之 約 時 一 樣 ，殺 牲 爲 祭 並 共 食 之  

( 創 卅 一  5 4〜5 5 ) 。道 樣 的 約 也 用 其 他 證  

物 作 爲 立 約 之 憑 據 ，如 皇 家 通 婚 的 情 形  

( 王 上 九 1 6 ) 。但 煅 佳 工 具 仍 是 用 文 件 寫  

下 來 י 合 約 內 容 明 文 記 載 其 應 許 和 規 定 ， 

一 字 一 句 讀 出 來 ，找 到 人 作 見 証 ，簽 上  

名 ，並 加 上 封 印 。這 種 約 逬 極 多 （參 D. 
R. Hillers, C ovenant · T he H is to ry  o f  a 
5/6/zca/ B altim ore ， 1969 ) 0 Behm 結
論 說 沒־״ ·· 有 比 此 種 約 更 具 法 律 保 陣 ，來  

保 証 和 平 或 個 人 忠 誠 了 』 （T D N T ，I I, 頁  

115 ; 參 摩 一  9 ) 。

除 了 以 血 來 維 繫 之 外 ，約 定 是 古 代 人  

們 彼 此 建 立 胺 泛 關 係 的 方 法 （7>如沙  

C ovenant9 D . J. M cC arthy, Rom e, 1963, Μ 
1 7 5 ) 。大 衛 與 約 傘 眾 的 關 係 是 皙 約 中 惟 一  

兩 個 人 立 約 圾 淸 楚 的 記 戦 （撒 上 十 八 3 ; 
廿 8 : 廿 三 18 ) 。它 被 稱 爲 『耶 和 華 的  

約 j ，因 爲 耶 和 華 在 其 間 作 見 證 י 並 保 護  

其 合 法 次 序 。

以 色 列 王 國 時 期 君 王 與 百 姓 之 間 的  

約 י 使 以 色 列 成 了 在 那 麼 早 的 時 代 唯 一 就

稍 有 窻 法 的 國 家 （撒 下 三 21 ; 五 3 ; 代 上

Η---- 3 ) ° ,
道 種 立 約 程 一 提 供 一 種 文 化 背 锻 ，神  

與 祂 子 民 的 關 係 是 在 這 背 景 下 表 現 出 來  

的  ° 自 從  G eorge M endenhall 的 ·Law 
C ovenant in Israel and  the A ncien t N ear

( P ittsburgh，1 9 5 5出 版 之 後 ，對 聖 經  

神 學 中 「約 《I 的 葸 義 和 形 式 之 硏 究 就 一 直  

很 活 蹓 。亦 見  BA 17: 2 7 - 4 6 ,  4 9 —76 ··以
S . O ld  T estam en t C ovenant: A  Survey  o f  
C urrent O pinionsy D . J. M cC arthy, Rich- 
m o n d ， 1972 ) 0 M cC arthy  在 頁  90— 108 
列 出 一 個 極 佳 的 參 考 咨 目 。而 福 音 派 神 學  

對 此 論 題 的 看 法 可 見 M . G . Kline 
的  T yea ty  o f  the  G reat K ing  ( G rand  
R apids, 1963 ) 和 办  O ath  C onsigned  
( Gr a n d  R apids ， 密 י ( 1967 中  K line 的 

論 証 顯 示 古 代 近 束 的 宗 主 之 約 爲 瞭 解 耶 和  

華 與 以 色 列 立 約 形 式 的 一 把 鑰 匙 。他 指 出  

十 誡 ，整 本 申 命 記 以 及 類 似 書 廿 四 章 的 片  

段 ，皆 以 下 列 的 立 約 模 式 爲 基 礎 ：1. 以 宗  

主 身 分 的 宣 吿 爲 其 導 言 ；2. — 段 歷 史 性 前  

言 描 述 兩 造 過 去 的 關 係 ；3. 宗 主 的 要 求 與  

命 令 ；1 以 咒 组 與 祝 福 來 保 障 忠 誠 ，此 乃  

約 的 認 定 ；5 .履 行 此 約 的 見 證 和 監 督 （參  

ο/ ，/把 頁  14， 28 ) 。除

此 之 外 ，還 可 能 舍 加 上 關 於 保 存 ’以 及 定  

期 頌 讀 此 約 的 條 款 。

學 者 已 不 再 否 認 ，神 與 人 所 立 的 約 在  

以 色 列 民 族 形 成 的 時 期 已 存 在 ’如 創 世 記  

與 出 埃 及 記 所 記 述 。另 外 ，學 者 也 不 再 認  

爲 耶 和 華 是 以 色 列 早 期 的 部 落 神 ’與 祂 百  

姓 是 靠 自 然 界 的 關 係 維 繫 ，而 是 如 約 之 神  

學 所 說 靠 倫 理 的 關 係 。

D . J. M c C a r th y認 爲 約 在 舊 約 中 呈 現  

出 的 傅 統 旣 豐 富 又 複 雜 ，而 其 最 主 要 的 並  

非 法 律 或 道 德 ，而 是 宗 敎 。他 認 爲 除 了 約  

的 形 式 以 外 ，其 他 的 類 比 關 係 也 同 樣 重  

要 ，如 類 比 於 家 庭 關 係 ，在 大 衛 之 約 中 所  

呈 現 的 就 是 一 種 父 子 關 係 （撒 下 七 ） ’而  

何 西 阿 密 所 呈 現 的 則 是 夫 妻 關 係 。約 的 神  

學 把 所 有 的 聖 經 啓 示 放 在 約 的 構 架 中 ’這  

理 論 現 已 有 多 位 舊 約 學 者 支 持 ’ 如 W. 

E ic h ro d t認 爲 約 的 槪 念 是 整 個 舊 約 的 中 心  

巨 紙 一 主 題 （ Theology o f  the O ld  Testa- 
mewr, L ondon , 1967, 參  J· B arton  Payne， 

The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 estam en t ) ° 

E ic h ro d t發 現 約 的 槪 念 可 證 明 以 色 列 的 宗

145



2 8 2 ה  ר ב  (b rh )  I I

敎 確 资 有 歴 史 淵 源 י 而 非 出 自 較 晚 時 代 的  

想 像 。迢 也 使 以 色 列 有 確 據 他 們 的 神 是 一  

位 仁 慈 的 神 י 有 別 於 那 時 代 諸 神 祇 是 被 人  

視 爲 玛 斷 的 製 造 邪 惡 者 。有 些 學 者 認  

爲 是 一 種 片 面 無 條 件 的 應 許 י 但 此 觀  

點 爲 E ic h ro d t與 K lin e所 反 對 י 卻 爲 J. 
Begrich ( ZA W  60: 1—丨丨） 以 י 及  M urr- 
ay ( The C ovenant o f  Grace, L ondon, 
1954 ) 所 支 持 。K lin e認 爲 西 約 中 所 有 的 神  

人 之 約 均 具 有 承 諾 遵 從 約 定 、否 則 加 以 制  

裁 的 條 款 。在 約 中 ，神 的 律 法 與 應 許 並 不  

彼 此 逾 背 。申 廿 九 13〜 1 4 顯 示 西 乃 之 約 是  

亞 伯 拉 罕 之 約 的 延 續 ，二 者 均 被 稱 爲 『起  

笹 立 的 約 』 。只 是 西 乃 之 約 強 調 人 的 義  

務 י 而 亞 伯 拉 罕 之 約 強 調 神 的 應 許 。許 多  

學 者 同 窓  H illers ( C o v em m /·頁  129 — 

131 ) 所 言 ，約 的 傅 統 被 帶 入 先 知 的 寫 作  

時 י 形 成 了 訴 訟 （成 ）的 形 式 ，先 知 控 吿  

背 約 之 民 י 並 有 時 藉 著 呼 喚 天 地 以 爲 見  

證 ，把 控 訴 和 約 的 型 式 連 在 一 起 （參 资 一  

2 〜 3 ,  10〜 2 0 ; 耶 二 4 〜 1 2 : 彌 六 1〜8 ;  
詩 五 十 ） 。

民 廿 五 1 2 〜 1 3 的 祭 司 之 約 י 撒 下 七 窜  

的 大 衛 之 約 ，和 耶 卅 一  3 1 新 的 約 י 均爲同  

一 個 約 ，即 神 恩 忠 之 約 的 執 行 層 面 。迢個  

約 的 髙 潮 是 菡 督 的 道 成 肉 磨 ，爲 人 類 履 行  

一 切 約 的 要 求 ，並 親 身 擔 當 了 背 約 的 咒 詛  

( #  F. C. Fensham , 4*Covenant, Prom ise 
and Expectation in the Bible,” Theolo- 
g 7 * s r / z e  Z e / r s c / z r z y y  2 3 :  3 0 5  —  2 2  ) 。

參 考 害 目 ·· A lbright, W. F·, “ The H ebrew  
Expression for ׳M aking a C o v en an t״ in Pre 
-Israelite D ocum ents,״ BA SO R 121: 21 ־־־ 
22. Begrich，J ·， “ Berith. Ein Beitrag zur 
Erfassung einer alt· D en k fo rm /’ ZA W  60: 
1— 11. B raulik，G eorg ， “ Die A usdriicke 
fur ‘G esetz’ im Buch D eu teronom ium ，” 
Bib 51: 3 9 6 6  Brown, P. E., “The Basis .־־־
o f  H ope ，” In terp  9: 3 5 4 0 ־ ־ . Buis, Pierre, 

“ Les Form ulaires D - A׳ lliance,” VT 16: 
3 9 6 - 4 1 L Cam pbell, K . “ R a h a b ，s
C ovenant，” V T 22: 243 一 44. D elcor，M ” 

Les A ״ ttaches L iteraires, lO rig ine  et la 
Signification de 1 ,Expression Biblique 
T rendre  a Tem oin le Ciel et la T e rre  */״
VT 16: 8 2 5 ־ ־ . C oppens, J., “ La Nouvelle 
Alliance en Jer 31， ־34 31 ־ ，’’ CBQ 25: 
1 2 2 1 ~ E .־ ichrodt, W alther， ‘‘C ovenant

and Law/* In terp  20: 3 0 2 2 1 Fensham ,־־־  , 
F, Charles, “ Clauses o f  Protection in 
H ittite V assal-Treaties and the Old 
T estam ent，” V T 13: 133 —43, , The
C ovenant as G iving Expression to  the 
R elationship  Between Old and  New 
T estam ent,״ Tyndale B ulletin  22: 8 2 9 4 ־ ־
. ， “ D id a T reaty  Between the
Israelites and the Kenites Exist ?  ״ 
BA SO R 175: 51 54־ ־ . ， “The T reaty
Between Israel and the G ibeon ites:’ BA 
27: 96— 100· ， “The Treaty Between
the Israelites and the T yrians,״ Supp VT 
17: 70—87. F reedm an, D avid  N oel，
“ Divine C om m itm ent and H um an 

O bligation ，” In terp  18: 419—31. F ranka- 
na, R., “T he V assal-Treaties o f  E sarhad- 
don  and  the D ating  o f  D euteronom y,” 

O TS 14: 1 2 2 5 4 G .־־־  erstenberger, E rhard , 
“ C ovenant and  C om m andm ent，” JBL 

84: 38—51· H illers， D elbert R·， “ A  N ote 
on Som e T reaty  Term inology in the Old 

T estam net，” BA SO R 176: 4 6 4 7 ־ ־ . K evan,
E. F . ， “The C ovenants and  the Inter-
p re ta tion  o f  the Old T estam ent，” EQ  26: 
1 9 2 8 ־ ־ - K itchen י K . A. The B ible in its  
W orld、 Paterm oster, 1977， esp. “The 
C ovenant a t Sinai and in M oab ,” pp. 
79 — 85· K line, M eredith  G .， “ D ynastic 
C ovenan t，’’ W JT  23: 1 — 15· K utsch,
E rnest， “ G esetz und G nade ，” Z A W  79·· 
18一 35· L ，H o u r， Jean， ‘‘L ’A lliance de 
Sichem ，” RB 69: 5 ־36, 161 ־84, 350־־ ־  
68. Lang, G ., H ., 4*G od^  C ovenants are 
C o n d itio n a l/’ EQ 30; 8 6 9 7 ־ ־ . Lincoln, C.
F . , “ The D evelopm ent o f the C ovenant
T h eo ry ，” BS 100: 134 — 63· י “ The
Biblical C ovenants,” BS 100: 309—23, 
442—49 ， 565 — 73‘ M cC arthy, Dennis J ·，

44Berit and C ovenant in the
D euteronom istic  H istory ，” Supp V T 23: 
6 5 8 5 ， .־־  “ C ovenant in the Old
Testam ent: The Present S tate o f  Inqu iry ,M 
CBQ Hי 44 .40 — 217 :27  osea X II 2:
C ovenant by O il，” VT 14: 214—21.  ，

“ T hree C ovenants in Genesis，” CBQ  26: 
179—89, M endenhall，G ‘ E ” “ C ovenant 
Form s in Israelite T rad ition :BA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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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76· M itchell， John  J ” “A b ra m ’s 
U nderstanding  o f  the L o rd ’s C ovenan t，” 
W JT 32: 2 4 4 8 M ,־־־  uilenburg, Jam es,

“The Form  and S tructure  o f  the 
C ovenantal Form ulations/* VT 9: 374־־ 
67. R and, Jam es Freem an, “O ld Testa- 
m ent Fellowship w ith G o d ，” BS 108: 
227 —36, 323一 33; 109: 4 7 - 5 4 ， 151—63, 
226—38· R obinson, T. H C״4‘ ，· o v en an t’ 
in the Ο· Τ·，” Exp T  53: 298 — 99· R ogers, 
C leon L. J r·， “The C ovenant with 
A braham  and its H istorical Setting,״ BS 
127: 241 — 56. Rowley, Η. H ., “ M oses and 
the D ecalogue ，” B JR L  34: 81— 118·
Silving，Helen, “The S tate C o n trac t in the 
Old Testam ent，” JR  24: 1 7 3 2  ,Theil .־־־ 
W ilfried ， “ Sefer Berit，” V T 20: 214 —29· 
Thom pson, J. A·， “ The Significance o f  
the Ancient N ear E astern  T reaty  Pat- 
tern ，” Tyndale H ouse B ulle tin  13: 1 6 ־ ־ . 
Tsevat, M ., “T he N eo-A ssyrian and  N eo- 
Babylonian Vassal O aths and  the P rophet 
Ezekiel，” JBL 78: 199—204· T ucker ， G ene
M .， “C ovenant F orm s and C on trac t 
Form s ，” VT 15: 487—503· Van der Ploeg， 

J ״ ，. Studies in H ebrew  Law C ״, B Q  12:
248—59. W einfeld, M ■， “ C ovenant 
Term inology in the A ncient N ear E as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W est， J AOS 93: 190 — 
99. ， “The C ovenant o f  G ra n t in the
Old Testam ent and in the A ncient N ear 
E ast，” J AOS 90: 184 — 203· ， “Traces
o f  Assyrian T reaty  Form ulae  in 
D euteronom y ，” Bib 56: 4 1 7 2 7 .־־־ 
W hiteley, C. F ·， “ C ovenant and 
C om m andm ent in Israel，” JN E S  22: 37 — 
48, W idengren, G eorge, “ K ing and 
C ovenant，” JSS 2: 1 — 32· T D N T ，I I ， 106 
— 24， 126— 29· T D O T  II， pp_ 253 —78· 
T H A T , I, pp. 339 52 ־ .

E . B . S .

ש רו נ  見  289a
ת פרו  广 祕 成 以 見 281b

ברז 28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83a  | 3 רזל  (b a r z e l)  ^

本 字 經 由 亞 喀 得 文 的 /^ /^ 7 /1 ^ 1借 自 蘇  

美 文 י 或 來 自 赫 語 。地 ® 鐵  

( 有 別 於 錬 成 份 不 同 的 殒 石 鐡 ）如 今 已 被  

證 贺 早 在 主 前 三 千 年 和 五 千 年 已 被 使 用 。 

因 此 它 出 現 於 削 四 2 2 ，顯 然 是 合 理 的 。巴 

勒 斯 坦 鐡 的 廣 爲 使 用 （即 早 鐡 器 時 代 ） ， 

顯 然 與 非 利 士 人 同 時 出 現 於 主 前 12〇〇年。 

他 們 耶 顼 上 的 節 節 勝 利 ，無 疑 與 他 們 壟 斷  

鐵 的 使 用 有 關 （A lbright，W· F·, 
o logy o f  P alestine, Penguin, I960，頁  110 
) 。這 顯 然 是 因 爲 他 們 擁 有 鍊 鐵 的 回 火 技  

術 י 而 且 他 們 對 希 伯 來 人 謹 愼 地 保 守 這 項  

眾 琪 秘 密 （撒 上 十 三 1 9 ) 。在 蛾 出 現  

的 7 5 次 中 י 有 2 0 次 是 象 徴 用 法 ，通 常 以  

附 屬 形 與 其 他 名 詞 連 用 ，表 示 痛 苦 （申四  

20 ; 王 上 八 51 ; 耶 一- ־1  4 ) 、奴 役 （申 廿  

八 48 ; 耶 廿 八 14 ) 、貧 脊 （申 廿 八 23 )
י 以 及 頑 固 （寶 四 八 4 ) 。

參 考 害 目 ：M ellaart，J ，， .SVwdey 
14: 111, 114. K aiser, W. C., “The Literary 
F o rm  o f  Genesis I-X I,״ in N ew  Per- 
spec fives on the O T  ed. J. B arton Payne, 
W ord , 1970, p. 55, nn. 30—33. W right, G . 
E·， “ Iron  in Israel,” BA 1: 5 8 ־ ־ .

W . C . K .

284 ח  כ ? 逃 、 追 、 驅 走 、逃

亡 、到 達 、發 出 、快 速 離 開

衍 生 詞

284a  ! ח ברי  (b d r ia ^ ) 逃 走

2 8 4 b  + 3 ח רי  (b er ia h )
284c  逃 亡 者

基 本 上 意 爲 通 過 ，以 及 逃 跑 、 

快 速 。它 最 常 出 ^ 在 敍 顼 體 ，指 由 敵 人 面  

前 逃 走 。

在 腓 尼 蕋 一 古 迦 太 基 文 中 ’有 一

個 C yrus G o r d o n 認 爲 應 意 爲 『控 制 、統

治 J 的 字 根 6;7丨，而 D o n n e r和 R011ig卻
將 其 解 釋 爲 『― 跑 』 、 「失 去 』 。針 對 烏

加 列 文 與 希 伯 來 文 ，G o r d o n 在 U T  19:

nos. 514—5 1 6 提 出 三 個 同 音 字 根 ：办叫 I
Γ逃 j  ; I I  r 罪 惡 』 （= Mr i a々，見 奴

廿 七 1 ; 參 一 拉 伯 文 心 吆 r 罪 惡 J ) ; 以
•

及 I I I  Γ 桿 、把 手 J  ( = 於 而 今 י 見 拿  

二 6 〔 Η  7 〕 ， 和 合 作 r 門 』 ） 。 雖  

然 G o r d o n 的 分 析 如 下 所 見 受 到 駁 斥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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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然 在 本 項 下 的 励 詞 、形 容 詞 י 以 及 名 詞  

等 形 式 背 後 ，可 能 有 不 只 一 個 的 字 根 。B.

在 励 詞 的 6 6 次 之 中 ，幾 乎 全 都 指 『自 

敵 人 （們 ）面 前 或 某 地 逃 逸 』 。以 色 列 民  

出 埃 及 被 稱 爲 逃 跑 （出 十 四 5 ) 。以 赛 亞  

命 令 被 擄 之 民 由 巴 比 倫 逃 脱 （ 赛 四  

八 2 0 ) י  可 能 适 一 柿 修 辭 的 用 法 ，喚 起 被  

擄 之 民 回 應 一 個 新 的 神 蹈 般 的 機 會 י 回 到  

家 鄕 去 道 建 耶 路 撒 冷 。有 時 逃 亡 是 往 某 人  

或 地 方 （參 撒 上 廿 二 20 ) 。

8^詞 在 出 廿 六 2 8 及 卅 六 3 3 的 蕋 本 葸  

義 是 ז 通 過 J ，指 撺 住 會 棘 牆 板 的 中 閂 贯  

穿 整 個 牆 板 。

動 詞 的 使 役 形 用 於 將 迦 特 人 驅 逐 出 他  

們 的 城 （代 上 八 י ( 13 將 巴 勒 斯 坦 南 方 的  

人 驅 逐 出 他 們 的 山 谷 （代 上 十 二 1 6 ) ，尼  

希 米 驅 逐 參 巴 拉 的 女 婿 （尼 十 三 28 ) ， 

L e v ia th a n不 能 被 箭 所 驅 散 （伯 四 一 * 28 
〔Η ；2 0〕 ） ，而 採 出 母 親 的 乃 貽 蜜 之 子  

( 箴 十 九 26 ) 。

被 用 作 Λδ/以 Γ 走 J ( 詩 一 三 九  

心仏/ י ( 7 ■״ / 逃 走 』 （ 撒 上 十 九 1 2 , 
18 ) ，以 ^ :  /必 「逃 亡 』 （士 九 21 ) 的 同  

義 字 。

b d x i a h 成 跑 的  _
形 容 詞 ，窓 爲 快 跑 的 、扭 曲 的 、敏 銳  

的 、刺 穿 的 。

〔赛 廿 七 1 與 烏 加 列 文 獻 （ 67 I: 1 — 
2 ) 平 行 ，提 到 快 跑 的 蛇 （ /m י  見  

咖 的 討 論 ） ° G o rd o n  ( U T  19: no. 595 ) 
認 爲 有 一 個 I I 意 義 是 『罪 惡 J י 出 

自 一 個 阿 拉 伯 字 >艮 。但 其 他 人 則 提 出 疑  

問 ，認 爲 該 烏 加 列 文 獻 亦 不 淸 晰 （L. 
Fisher, /?as I，頁  36 ) 0
聖 經 作 者 以 拉 哈 伯 代 表 埃 及 （伯 廿 六 12 ; 
詩 八 七 4 ; 资州 ( ־ 7 。L e v ia th a n有 時 亦 可  

如 此 用 。它 似 乎 和 / m 相 同 ，而 帶 不 同 的  

母 音 。它 是 某 種 蛇 ，並 且 顯 然 是 邪 惡 的 。

「快 跑 的 J 或 「邪 惡 的 J 都 合 用 ，但 伯 廿  

六 1 3與 赛 廿 七 1 ，快 似 乎 比 較 恰 當 。

在 伯 廿 六  1 3 ， G am eroni ( T D O T，II· 
1 0 ,頁 252 ) 認 爲 本 字 意 指 一 個 星 座 י 或 許  

因 爲 它 的 平 行 字 ，以 及 亞 喀 得 文 中 有 一 個  

意 爲 「閃 耀 、明 亮 的 』 ，有 時 和 限 定 詞  

( determ inative ) 連 用 表 示 星 星 的 字 根 brh 
( CAD,  II. 101 ) 。但 是 他 的 验 法 很 難 與 ^

經 文 中 接 下 去 的 句 子 相 連 。B. K.  W . 〕

把 手 、用 來 穿 插 之 物  

士 指 閂 住 # 縣 之 牆 的 問 （出 廿 六 26〜 

29 ··州־五 11 ; 州־六 3 1 〜 3 4  ; 州*九 33 ; 四 

十 18 ; 民 三 36 ; 四 31 ) ，以 及 城 門 的 門  

閂 。會 蘇 的 閂 每 面 五 閂 ，用 金 子 包 裹 ，並  

套 入 金 環 內 。

城 門 的 閂 主 要 的 材 質 無 疑 是 木 材 ，但  

亦 奋 以 銅 或 鐵 製 成 。多 處 經 文 均 以 此 指 城  

有 堅 固 的 防 守 ，或 以 不 具 門 閂 來 代 表 無 力  

防 守 。耶 路 撒 冷 的 陷 落 被 形 容 爲 ״ 門閂毀־  

壞 』 （哀 二 9 ) 。而 城 門 的 重 建 則 在 於 門  

閂 的 道 修 （詩 一 四 七 13 ; 尼 三 3 ，6 ， 13 
〜 1 5  ) °

城 門 門 閂 亦 用 以 象 徴 大 地 的 堅 立 （伯

卅 八 10 · · 拿 二 7 ) 或 頑 固 （ 箴 十

八 19 ) 。在 赛 十 五 י 5 有 些 文 法 學 者 和 註

釋 家 以 爲 逃 脫 者 ，或 如 N E B 將 赛

十 五 5 與 摩 二 5 均 譯 爲 『贵 胄 J 。

•

m i b r a k 选 亡

陽 性 名 詞 意 指 逃 走 、逃 亡 、逃 脱 者  

( 結 十 七 N י ( 21 A B 由 上 下 文 來 看 則 作  

裂־״ 縫 』 。

參 考 軎 目 ：R ab in，C·, “ Barieh ，” JTS 47: 
3 8 - 4 K  T D O T , II, pp. 24952־ ־ .

E . S .  K .

א רי ב  (bar%9) B  279a 
rT״6) a ) 見  278a 

3 ה；י  見  281a
0 ה  aפרי r ? a y  見  284a 
ה בדי  見  294a ，b
ת רי ;  見  282a
ת רי פ  見  288d

285 ו  כ ?  跪 下 、祝 福 、讚 美 、

致 敬 、咒 祖 （委 婉 說 法 ）

衍 生 詞  

2 8 5 a ברד+   (b e r e k j  膝 蓋  

285b ה+  רכ פ  祝 福

285c ה  池 ?רק 糖 、池 子

本 字 根 和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4 1 5 次 。主 

要 是 Piel ( 214 ) ，被 譯 爲 祝 福 。Q a l被 動  

分 詞 蒙 福 的 共 出 現 6 1 次 。跪 下 僅 三 次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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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二 次 短 Q al ( 代 下 六 13 : 詩 九 五 6 ) · 
一 次 是 H iphil ( 創 廿 四 11 ) 。有 人 以 此 論  

証 說 跑 下 是 出 自 名 詞 ז 膝  

蓋 J 的 励 詞 。不 過 י 跪 下 與 接 受 福 氣 可 能  

在 感 覺 上 有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參 代 下 六 1 3 ， 

阿 拉 伯 文 的 & / 7 ^ « 亦 涵 蓋 相 同 的 葸 義 ） 。 

在 舊 約 中 ，祝 福 意 味 茗 「賦 與 成 功 、繁  

榮 、豐 密 、以 及 長 漭 的 能 力 J 。經 常  

與 扣 ^ / 『 輕 視 、 咒 詛 』 相 對 （ 參 申  

州1 ° ( ־ 19，

b e r e k 膝 基

本 字 用 來 表 示 臣 屬 與 順 服 （费 四  

五 23 ) 、 懼 怕 與 軟 弱 （ 鴻 二 1〇 
〔 Η 1 1 〕 ） 、禱 吿 者 （王 上 八 54 ) 、母 親  

的 照 顧 （膝 部 ） （王 下 四 20 ) 。

扱 著 名 的 祝 福 模 式 乃 亞 倫 的 祝 福 ，在  

敎 會 中 延 用 至 今 י 其 主 要 內 容 乃 在 祈 求 主  

的 同 在 、恩 典 י 以 及 保 有 力 狃 。 ז 他 們 要  

如 此 奉 我 的 名 ，爲 以 色 列 人 祝 福 』 י 即 神  

要 成 爲 他 們 的 神 （民 六 2 3〜2 7 直 譯 ） 。

一 般 而 言 ，祝 福 是 由 大 的 傅 給 小 的 。 

包 括 父 親 傅 給 兒 子 （創 四 九 ） ，兄 長 對 妹  

妹 （创 廿 四 6 0 ) ，君 王 對 臣 屬 （王 上  

八 1 4 ) 。它 經 常 行 於 特 殊 場 合 分 別 之 前  

( 代 下 六 3 ) ，或 在 介 紹 之 後 （ 創 四  

七 ( י 10 7 。它 的 主 要 功 能 似 乎 是 將 豐 盛  

和 有 效 的 生 命 給 與 某 物 （釗 二 3 ; 撒 上 九  

13 ; 赛 六 六 3 ) 或 某 人 （創 廿 七 27Γ ; 創  

四 九 ）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米 甲 因 輕 看 她  

丈 夫 的 祝 福 而 受 不 生 育 之 苦 ，撒 下 六 2 0〜 

2 3 。 ）不 過 它 也 可 能 只 是 一 個 形 式 ，特 別  

是 在 撒 上 十 三 1 0 ; 廿 五 1 4 ; 詩  
八  26 ) °

口 頭 祝 福 通 常 涉 及 未 來 י 不 過 它 可 以  

是 描 述 性 י 承 認 某 人 確 苡 擁 有 豐 盛 與 有 效  

生 活 的 能 力 （ 创 十 四 19 ; 撒 上 廿  

六 25 ) 。這 種 用 法 成 爲 一 種 表 達 對 某 人 感  

謝 或 讚 美 的 公 式 ，因 爲 他 將 其 豐 盛 生 命 流  

露 出 來 給 予 他 人 。神 通 常 逛 用 逭 種 方 式 被  

稱 呼 。祂 的 恩 慈 j 信 י 

贸 J 都 是 被 讚 *美 的 內 容 ，這 點 十 分 逝 要  

( 詩 卅 一  2 1 〔 H 2 2 〕 · ·一〇 六  4 8 ) 。我  

們 淸 楚 © 見 在 茵 約 中 ，锂 盛 的 生 命 顯 然 地  

都 直 接 源 自 神 慈 愛 與 信 贸 的 本 質 。

無 論 古 代 近 東 對 祝 福 之 源 的 槪 念 如  

何 ，舊 約 均 持 守 神 是 唯 一 源 頭 的 爵 法 。镰  

如 祂 牮 管 著 祝 福 與 咒 詛 （民 廿 二 Γ ) 。祂

的 同 在 帶 來 祝 福 （撒 下 六 1 1 〜 2 0  ) ，也 唯  

有 奉 祂 名 的 人 才 能 祝 福 （申 十 8 ) 。的  

確 ，神 的 名 字 ，即 祂 位 格 、救 臢 與 守 約 之  

本 性 的 彰 顯 י 是 所 有 祝 福 的 核 心 。

事 苡 顯 示 י 與 神 關 係 有 差 錯 的 人 ，旣 

不 能 祝 福 別 人 （瑪 二 2 ) ，亦 無 法 蒙 福  

( 申 廿 八 ） י 沒 有 什 麼 靈 驗 的 話 能 改 變 道  

• j f W 。繫 福 的 人 彰 顯 神 的 與 ，gwei 
( 申 十 五 14 ; 撒 上 廿 k  21 ; 王 上  

十 9 ) 。珥 取 倚 賴 自 己 與 神 之 約 而 未 彰 顯  

神 的 本 性 是 私 自 求 福 且 自 尋 災 禍 （申 廿 九  

18Γ ) °
在 申 卅 1 9 和 其 它 地 方 言 及 的 福 禍 與 生  

死 的 對 照 ，一 直 是 舊 約 祝 福 槪 念 的 核 心 。 

由 亞 當 開 始 ，人 類 落 入 死 的 咒 詛 ，包 括 他  

所 有 的 工 作 與 關 係 。連 異 敎 都 認 爲 產 生 生  

命 之 力 是 超 自 然 的 祝 福 （參 Ug. 128: III: 
17; II A q I: 35 ) 。然 而 自 創 十 二 章 開 始 ， 

神 就 顯 明 祂 是 唯 一 有 能 力 給 與 這 項 祝 福 的  

那 一 位 。在 族 長 時 期 ，祝 福 與 再 生 能 力 緊  

密 相 關 。其 敎 訓 很 淸 楚 י 神 是 賦 與 生 命  

的 。其 他 假 神 ，或 人 自 己 ，或 什 麼 儀 式 都  

不 能 作 到 此 點 。祂 也 不 能 用 好 話 被 哄 騙 地  

賜 下 祝 福 י 祂 願 意 將 生 命 賜 給 一 切 相 信 祂  

的 人 （創 十 二 3 ) 。以 上 這 種 對 神 是 生 命  

賦 與 者 的 瞭 解 י 在 約 三 1 6 Γ 與 十 1 0 等 處  

發 展 到 極 致 。

ber d k & 祝 福

可 指 口 頭 上 給 與 美 善 事 物 ，或 美 善 事  

物 本 身 的 集 體 性 表 達 （結 卅 四 26 : 瑪 三  

10 ) 。共 出 現 6 7 次 。

參 考 害 目 ：E ichrodt，W .，77祀0/叹少ο /  "把 

O ld  T estam en t, I I， tr. J. A . Baker, 
W estm inster, 1967, pp. 349 51־ ־ , etc. 
G uillet, J., 44Le language spontane de la
benediction dans l’Ancien Testam ent, 
R echerches de science religieuse  ־־163 :57 
204. H em pel, J·， “ Die israelitische 
A nschauungen von Segen und Fluch 1m 
Lichte altorientalischer Parallelen ，” Z eits-  
chrift der D euts chen M orgenlandischen  
G esellschaft, 79: 2 0 1 1 0 M .־־־  owinckel, S·， 
P salm ens tudien, V, A m sterdam : Schippers, 
1961 . , The P salm s in Isra e l’s
W orship, II, tr. D . R. Α ρ-Thom as, Oxford: 
Blackwell, 1962, p p .4 4 —51· M urtonen , A ” 

44The Use and M eaning o f the W 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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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arek  and  brrakah  in the Old 
T estam ent,” VT 9: 158 — 77· Pedersen，J■， 
Israel, its L ife  and  C u lture t I — II，London: 
O xford, 1926. R ichardson, TW B, p. 33. 
Scharbert, J., ‘‘ #F lu ch en , und ‘Segnen1 ״m
A lten T estam ent,” Biblica 39: 1 2 6 .־־־

44D ie Geschichte der baruk  Form el，” 
Biblisches Z e itsch r ift 17: 1 2 8 ־ ־ . T ow ner, 
W, S·， Blessed be Y׳ ‘‘ ahw eh״ and  Blessed״ 
A rt T hou, Yahvveh ־־״ The M odulation  o f  a 
Biblical F orm ula ,” CBQ  30: 386—99· 
W esterm ann, C ., D er Segnen  in der B ibel 
utid  im  H andeln der K irche, M unich: 
K aiser, 1968. T D N T ， II, pp. 755一 61. 
T D O T , II, pp. 2 7 9 3 0 7 ־  . T H A T , I, pp. 
3 5 3 -7 5 .

J .  N. O.

286 爲 ברם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86a ם כר  מי  雜 色 的 衣

服 ( 結 廿 七 24 )

287  發 出 （閃 爾 ）

衍 生 詞

287a I 閃 電

287b קן  ר ב  II 巴拉

2 8 7 c 十即， 3 寶石  

287d 寶石

287e ם ברקני  約 棘

馬 所 拉 經 文 中 6 ^ 7 ^ 値 出 現 一 次 （詩  

一 四 四 י ( 6 但 B D B 及 其 他 學 者 提 出 一  

種 卷 法 ，即 1 ^ 0 ^ 所 根 據 的 希 伯 來 文 版 本  

中 ， 也 出 現 在 撒 下 廿 二 1 5 ，以 及 詩  

十 八 1 4〔H 1 5 〕 （K B 再 力 □ 上 結 廿  

一  33 ) °
在 亞 喀 得 文 、阿 拉 伯 文 與 衣 索 比 亞 文  

等 語 系 中 ，字 根 作 『它 閃 電 J 。埃 及  

同 源 字 爲 「 （水 的 ）閃 爍 』 。其 烏 加 列 與  

希 伯 來 的 名 詞 形 均 作 「閃 馄 』 。的 確 阿 拉  

伯 励 詞 心 /y /m 可 意 爲 『 （自 鹗 中 ）放 射 出  

閃 爾 』 。

I 閃 電 、 閃 爍

本 名 詞 遠 較 動 詞 使 用 爲 多 。在 K J V 共  

1 4 次 用 指 間 電 ，有 六 次 象 徴 指 閃 爍 ，一 次  

作 明 亮 。

B D B 正 確 地 將 本 名 詞 分 爲 字 義 的 閃  

電 י 與 隱 喩 葸 義 的 閃 爍 ，用 於 武 器 ，如 刀  

劍 （ 結 廿  一  1 0 ，1 5 ，2 8 〔 Η  1 5 ，2 0 ， 

3 3 〕 ） 、槍 矛 （鴻 三 3 ) 、箭 之 金 屬 頭  

( 伯 廿 25 ) ，以 及 車 輛 （ 鴻 二 4 〔 Η 
5 ]  ) °

閃 觉 的 1 4 次 出 處 ，均 具 神 學 意 義 ， 

因 爲 均 與 神 的 作 爲 相 關 。這 種 令 人 敬 畏 的  

天 象 啓 示 出 神 的 讎 大 與 普 通 人 有 別 ，並 伴  

隨 著 祂 的 顯 現 。

爲 了 使 約 伯 道 位 無 畏 的 爭 辯 者 謙 卑 下  

來 י 神 向 他 提 出 挑 戰 ： ז 你 能 發 出 閃 電  

嗎 J ( 伯 卅 八 35 ) 。但 以 理 則 在 異 象 中 看  

見 主 的 面 如 同 間 電 ，而 诹 身 無 力 （但 十 6 
ff， ） °

當 神 在 西 乃 山 頒 佈 公 義 的 律 法 時 י 閃 

姐 與 祂 伴 隨 出 現 （出 十 九 16 ) 。在 別 處  י
道 和 祂 在 審 判 祂 的 仇 敵 中 降 臨 有 關 。在 以  

西 結 著 名 的 異 象 中 י 從 四 活 物 射 出 的 閃 馆  

顯 出 耶 和 華 對 遍 地 的 審 判 （結 一  13 ) 。以  

色 列 的 詩 人 以 相 似 的 方 式 描 述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顯 現 審 判 仇 敵 時 ，經 常 伴 隨 閃 電 。詩 人  

頌 揚 那 伴 隨 神 得 勝 的 閃 電 ，可 能 是 指 神 多  

次 得 勝 祂 的 敵 人 ，藉 此 顯 示 出 祂 統 管 全 宇  

宙 （詩 九 七 4 ; 參 詩 一 三 五 7 ) 。較 明 確  

的 例 子 是 祂 在 出 埃 及 時 的 得 勝 （詩 七 七 18 
〔H 1 9 〕 ） ，或 大 衛 勝 過 仇 敵 （撒 下 廿 二  

15 = 詩 十 八 1 4〔 Η  1 5〕 ） י 或 以 色 列 戰  

勝 希 脈 （亞 九 14 י ( 在 描 述 時 都 提 及 閃  

馆 י 因 此 這 些 事 件 使 人 感 受 更 強 烈 。

閃 電 和 耶 和 華 的 關 聯 也 可 用 來 駁 斥 迦  

南 主 要 的 大 自 然 神 祇 巴 力 。烏 加 列 文 獻 描  

述 巴 力 是 閃 電 、火 與 雨 之 神 ，文 獻 有 言 ： 

「巴 力 發 出 它 的 閃 電 』 （ ‘ 《/ · I V ，7 0 )  י 
另 一 處 說 ：『它 發 閃 雷 於 地 』 （。 心  י51
V ， 71 ) 。一*個 它 的 石 像 是 ~ 手־ 揮 舞 棍 棒 ’ 
一 手 執 作 閃 爾 狀 而 末 端 爲 矛 頭 之 物 （C t F. 
A. Schaeffer, The C uneiform  T e x ts  o f  R as  
S h a m ra-U garit ( 1936 ) י p late X X X II, fig. 
2 ) 。這 個 石 像 即 表 示 巴 力 牮 管 火 與 閃 ® 。 

我 們 必 須 在 逭 個 背 设 之 下 來 讀 耶 利 米 的 箬  

吿 ：Γ 你 們 不 要 效 法 列 國 的 行 爲 ，也 不 要  

爲 天 象 熝 惶 。……惟 耶 和 華 是 眞 神 ，是 活  

神 י 是 永 遠 的 王 。祂 一 發 怒 ，大 地 恧  

励 。…… 不 是 那 創 造 天 地 的 神 ，必 從 地 上  

從 天 下 被 除 滅 ······祂 一 發 聲 ，空 中 便 有 多

水 激 励 “ ........祂 造 電 隨 雨 而 問 ’從 祂 府 庳

中 帶 出 風 來 』 （ 耶 十 2 〜 1 3 י  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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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6 ) 。車 苡 顯 示 ，巴 力 已 在 地 上 消 逝 無  

踪 ，惟 有 耶 和 華 ，這 位 創 造 主 及 救 賊 主  י
一 直 被 尊 爲 王 受 人 敬 拜 著 。

II 巴拉

巴 拉 是 亞 比 挪 菴 的 兒 子 י 是 出 自 傘 弗  

他 利 支 派 基 底 斯 的 軍 事 首 領 ，他 被 女 先 知  

底 波 拉 召 來 組 織 一 狻 北 以 色 列 的 珥 隊 對 抗  

迦 南 人 。

巴 拉 在 士 四 苺 出 現 1 0 次 ，士 五 筇 出 現  

三 次 。他 召 聚 西 布 倫 與 傘 弗 他 利 約 有 一 菔  

人 ，摧 毀 了 由 耶 賓 手 下 大 將 西 西 拉 所 率 的  

迦 南 軍 隊 。雖 然 巴 拉 與 當 時 的 兩 位 傑 出 女  

性 底 波 拉 與 雅 億 相 比 ，較 爲 失 色 ’但 仍 在  

底 波 拉 與 巴 拉 之 歌 中 被 頌 揚 ，並 被 列 在 新  

約 希 伯 來 密 中 信 心 偉 人 的 行 列 中 ’被 稱 爲  

是 制 服 列 國 的 』 （來 ^ - 一  32 ) °

寶 石 紅 玉 （ ？ ） 

本 名 詞 出 現 兩 次 （ 出 廿 八 1 7 ; 卅  

九 י ( 10 是 大 祭 司 胸 牌 上 第 一 排 的 第 三 顆  

寶 石 。

( 紅 ）贫石  

本 字 無 疑 與 上 述 字 是 同 一 字 ，僅 母 音  

不 同 。它 是 推 羅 王 身 上 的 佩 戴 （結 廿  

八 13 ) K J V 譯 作 紅 玉 י 但 大 部 分 現 代 學 者  

認 爲 是 翡 翠 。

Β. Κ. W.

ם ד ?*?? 〈 fiargawimj 見  287e

288 Ο־  ? 清 除 、纯 淨 、選 擇 、

潔 淨 、使 光 亮 、拭 驗 、撥明

衍 生 詞

288a h־  3  II 纯 淨 、清 潔

288b  1 3 I ר־ I I  縠 類

288c 3 ר I 石 灰 水 、 碳

酸 、用 以 煉 金 屬 的 臉  

288d  | I ר 3 I  潔 淨 、純 淨

288e ת י ל נ  石 灰 、檢 、鹼

水 肥 皂 、用 於 清 潔 之 物  

2 8 8 f ?ר  田 野  

288g ם בדי ר ? 所 羅 門

每 曰 飲 食 中 的 鳥 類 （肥 禽  י
王 上 四 23 )

儘 管 B D B 認 爲 本 字 與 阿 拉 伯 文  

『恭 敬 的 、負 责 的 、盡 心 的 、恩 慈 的 、慷  

的 、良 # 的 』有 關 。G B 則 認 爲 此 阿 拉 伯 字  

又 出 自 另 一 個 阿 拉 伯 字 ז 自 由 、釋  

放 （特 別 指 由 罪 或 過 失 ） 』 。 亞 喀 得  

文 意 爲 『閃 爍 』 ，其 形 容 詞  

則 葱 爲 「純 淨 』 （使 金 屬 ） 。烏 加 列 同 源  

字 意 爲 「成 爲 純 淨 、潔 淨 』 ，被 G ordon  
指 爲 與 其 他 兩 個 字 根 I 與 6 rr 11有 關 ， 

意 指 『金 屬 』和 「釋 放 』 י 但 他 主 張 所 有  

的 意 思 都 出 自 同 一 字 根 （ U T  19: no. 
526 ) 。在 古 代 南 阿 拉 伯 文 中 ，6 r r 意 爲  

『使 純 淨 』 （使 役 動 詞 ） 。中 世 紀 的 希 伯  

來 文 和 亞 蘭 文 意 爲 ז 分־ 別 、選 擇 』 ，可 能  

是 一 個 第 二 期 的 發 展 ，在 舊 約 與 昆 蘭 文 獻  

中 皆 被 證 苡 有 此 意 思 。 另 一 個 阿 拉 伯  

字 Znvr『 未 開 墾 的 J י 可 能 是 名 詞  

『田 野 』的 字 根 。雖 然 這 個 字 根 的 關 係 不  

明 顯 ，但 我 們 仍 和 B D B — 樣 將 它 們 列 於  

同 一 字 根 之 下 。

清 除 或 使 纯 淨 出 現 在 結 廿 י 38 耶 和 華  

要 在 分 散 的 以 色 列 人 中 除 掉 背 逆 的 罪 人 。 

在 但 ; 一 35-|־ 十 二 1 0 ，提 到 將 來 許 多 人  

將 自 潔 。西 番 雅 則 提 到 『潔 淨 的 語 言 J 
( 三 9 ) 。雖 K J V 將 伯 卅 三 3 譯 作 以 利  

戶 自 稱 說 得 Γ 淸 楚 』 R י S V 和 後 來 的 譯 者  

都 將 譯 作 『 誠 贸 地 ■I ( 和 合 亦  

同 ） 。在 大 衛 的 拯 救 之 歌 中 ， 出 現 兩  

次 ，將 N ip h a l與 H ith p a e l並 列 י 顯 出 一  

種 精 緻 的 文 字 遊 戲 ， Γ 清 潔 的 人 ，你 以 清  

潔 待 他  J ( ‘ ) 撒 下 廿 一

27 ; 詩 十 八 2 6 〔 2 7 〕 ） ，以 及 神 按 他 手 中  

的 淸 潔 赏 賜 他 ，按 他 在 神 眼 前 手 中 的 淸 潔  

償 還 他 （撒 下 廿 二 ; י 25 21 詩 十 八 2 0 〔 Η

21 ] ，2 4 〔 Η 2 5 〕 ） °
歷 代 志 的 作 者 與 尼 希 米 均 以 分 詞 來 代  

表 上 好 的 或 被 選 的 人 或 羊 （代 上 七 40 ; 九

22 ; 十 六  41 ) 。

以 赛 亞 以 6办 似 形 容 祂 的 僕 人 如 同 被  

磨 亮 的 箭 （赛 四 九 2 ) ，耶 利 米 亦 用 相 同  

的 說 法 （耶 五 一  11 ) 。但 G B 與 H olla- 

day C H L 則 認 爲 以 资 亞 的 用 字 乃 出 於 厶 厂  

I I 『削 尖 』 י 可 能 與 阿 拉 伯 文 削 尖  

( 一 隻 班 ，等 ） 』有 關 。因 此 主 僕 人 的 事  

工 被 比 喩 成 尖 銳 的 箭  同 樣 合 適 。赛 五

二 1 1 宣 吿 說 扛 抬 耶 和 華 器 皿 的 人 必 須 潔  

淨 。耶 四 11則 提 到 一 個 謎 語 式 的 命 令 ז 不  

要 潔 淨 』 。 （編 按 ：耶 四 1 1 末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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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否 定 詞 與 介 詞 加 不 定 詞 附 屬 形 י 表  

目 的 ，見 G K C ，頁 י 348 和 合 譯 作 『不  

是 爲 揚 淨 』 ） 。

K J V 將 傅 三 1 8 譯 爲 「 顯 明 J ， 

而 八 5\ ^ 及 其 他 近 代 版 本 則 譯 爲 神 拭 驗 或  

查 驗 人 ，爲 使 人 嵇 見 自 己 只 不 過 像 獸 一  

般 。

6 a r  ( 形 容 詞 或 名 詞 ）纯 淨 、清 潔 、较  

類

本 字 作 爲 名 詞 時 共 1 4次 ，意 爲 极 類 。 

詩 六 五 1 3〔 Η  1 4 〕 ；七 二 1 6 ，提 到 殺 苡  

滿 了 谷 中 。

詩 人 使 用 本 字 作 形 容 詞 ，乃 指 『心 清  

的 人 J ( 詩 廿 四 4 : 七 三 י ( 1 並 形 容 耶  

和 華 的 命 令 爲 清 潔 （詩 十 九 8 ) 。瑣 法 责  

備 約 伯 因 他 自 稱 行 爲 清 潔 （道 德 上 無 辜 ）

( 伯 十 一  4 י  此 處 與 z/tA:『 純 全 J 平  

行 ） 。此 三 處 均 指 道 德 的 潔 淨 ，而 箴 十 四  

4 的 6 a r則 有 不 同 符 法 ，N I V 譯 作 空 的 ， 

指 馬 槽 是 乾 淨 的 。

參 考 害 目 ·· T D O T，I I，pp· 308 — 12·
E . S . K .

289 ש  ר ב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89a 1 2 ש רו  槪 樹 、 柏

樹 、,松 樹

是 巴 勒 斯 坦 與 利 巴 嫩 一 種 極 普 遍 的 常  

诗 植 物 。 爲 其 亞 蘭 文 字 型 。也 見 於 亞  

喀 得 文 。英 文 版 本 各 有 不 同 譯 字 ，或 作  

樅 י 或 作 柏 、松 。阿 勒 坡 松 樹 （ A leppo 
Pine ) 因 爲 它 的 用 途 、它 的 大 小 最 配 合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雖 然 K B 認 爲 腓 尼 基 杜 松  

( Phoenician Jun iper ) 更 有 可 能 。

推 羅 王 希 蘭 將 香 柏 木 和 運 給 所  

羅 門 作 爲 建 殿 的 材 料 。松 木 被 用 來 鋪 聖 殿  

的 地 板 （王 上 六 1 5 ) ，以 及 入 口 的 褶 扇 門  

( 六 34 ) 。主 殿 的 天 花 板 也 是 用 貼  

上 金 子 （代 下 三 5 ) 。

示 尼 珥 （即 黑 門 ）的 松 木 在 推 羅 是 被  

作 成 船 拔 （結 廿 七 5 ) ，以 及 樂 器 （撒 下  

六 5 ) °
詩 一 〇 四 1 7 提 到 松 是 鶴 的 房 屋 。以 黎  

亞 複 述 西 拿 蕋 立 的 狂 言 ，說 要 摧 毀 佳 美 的  

松 樹 （王 下 十 九 23 ; 赛 卅 七 24 ) ，但 松  

樹 要 因 巴 比 倫 的 滅 亡 而 喜 樂 ，並 在 振 興 的  

日 子 與 其 他 植 物 一 齊 栽 植 於 沙 漠 （四

一  19 ) ，並 代 替 荆 棘 （五 五 13 ) 。

當 以 色 列 回 轉 歸 向 耶 和 華 時 ，以 法 蓮  

必 說 ：『我 如 宵 翠 的 松 樹 ，你 的 果 子 從 我  

而 得 』 （何 十 四 8 י ( 撒 迦 利 亞 畨 則 提 到  

一 個 哀 號 י 因 爲 松 樹 傾 倒 （^ '*一 2 ) 。

在 鴻 二 4 的 6V35A應 指 槍 桿 ，雖 然 近  

期 的 譯 者 經 常 隨 從 L X X 的 譯 爲  

「騎 士  J 。

E . S .  K .

290 爲 בע(ם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9 0 a ם1  ש b〇8) ע e m ) י עשם 
י ·  ·  ·

(b eb em ) b) י  a s a m )
料 、甜 味 、香 味 、香 氣 本  

字 的 阿 拉 伯 文 和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字 分 別 意 爲 『香 的 、令 人 喜 悅  

的 j 。K B 的 希 脈 字  

即 來 自 阿 拉 伯 字 根

通 常 意 指 香 料 ，但 和 特 定 的 香 料  

連 用 時 則 意 爲 甜 的 （ K JV  ) 。在 出 卅 2 3 ， 

2 5 則 指 聖 行 的 成 份 。G B 認 定

與 分 別 爲 希 臟 人 和 羅  

馬 人 所 用 的 香 純 肉 桂 與 香 蒲 （ca/amwj 
odora tus ) °

以 费 亞 預 言 （三 24 ) 錫 安 必 有 臭 爛 代  

替 馨 香 。亞 哈 隨 魯 王 所 選 的 女 子 亦 須 以 香  

料 潔 身 六 個 月 之 久 （斯 二 1 2 ) 。

摩 西 所 要 求 作 會 薜 之 物 ，包 括 製 作 胥  

油 的 香 料 （出 廿 五 6 ) 。

香 料 在 古 時 也 是 奢 侈 品 以 及 財 富 中 重  

要 的 部 分 。示 巴 女 王 帶 來 大 量 的 香 料 作 爲  

給 皇 室 的 禮 物 （ 王 上 十 ; י 10 2 代 下  

九 丨 י 9 י 24  ) ; 所 羅 門 按 例 每 年 收 取 香 料  

作 爲 貨 物 （王 上 十 25 ) ; 希 西 家 向 巴 比 倫  

的 使 者 所 展 示 的 財 笛 ，其 中 也 包 括 香 料  

( 王 下 廿 1 3 ) ; 推 羅 所 交 易 的 各 國 貨 品  

中 ，香 料 也 列 在 其 中 （結 廿 七 22 ) 。利 未  

人 自 巴 比 倫 返 回 後 ，即 被 設 立 爲 乳 香 的 看  

守 者 。

亞 撒 死 的 時 候 ，被 放 在 堆 滿 香 料 的 床  

上 （代 下 十 六 14 ) 。

在 雅 歌 中 ，香 料 常 常 是 用 來 吸 引 人 的  

( 歌 四 1 0 〜 1 6  : 五 13 ; 六 2 ; 八 14 ) 。 

B D B 、G B 、 KB 以 及  H olladay H C H L  均  

認 爲 歌 五 1 的 祕 站 饥 是 指 Μ 仙  

花  Balsam oclendriwn Opolbcisamun °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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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1 ר  ש ב  ( b a s a r )

字 典 中 ，某 些 也 認 爲 歌 五 1 3 ; 六 2 及  

八  14 亦 同 （參  Im m anuel L0w，Z>/e F/om  
办 Jwcte"，I，頁 ״/  2 9 9 ff .) 。

E . S .  K .

”ר 291 發 表 、 傳 （ 好 ） 信  

息 、宜 講 、顯 示

衍 生 詞

291a 1ר־”  血 肉 、肉 艘

291b  5^ ) ה3  שי 如 句 消 息

本 字 根 及 其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30 
次 。其 中 1 6次 出 現 在 撒 母 耳 記 到 列 王 紀 ， 

而 七 次 出 現 在 以 费 亞 逬 。本 字 根 在 閃 語 中  

即 常 見 ，在 亞 喀 得 文 、阿 拉 伯 文 、烏 加 列  

文 與 衣 索 比 亞 文 中 均 可 發 現 。本 字 的 莛 本  

意 義 是 帑 來 新 消 息 指 眾 事 上 的 信 息 。通 常  

是 指 好 的 消 息 י 但 （不 同 於 F r ie d r ic h 的 ©  
法 ，T D N T，II, p. 707 ) 並 非 絕 對 （撒 上 四  

17 ; 撒 下 十 八 2 7 ，此 處 特 別 加 上 碗  

־1 好 《! ) 。亞 喀 得 文 中 本 字 的 用 法 支 持 逭  

說 法 י 因 爲 其 大 部 分 爲 中 性 。

在 歴 史 性 的 記 載 中 י 沾 知 『的 出 現 集  

中 於 兩 個 事 件 ，其 一 爲 掃 羅 的 死 （撒 上 卅  

一  9 ; 撒 下 一  2 0 ; 四 1 0 ) ; 另 一 則 爲 押  

沙 龍 的 死 （撒 下 十 八 19f. ) 。雖 然 大 衛 是  

不 同 地 接 受 它 們 י 但 均 被 報 信 者 以 爲 是 好  

消 息 。

這 個 有 別 於 戰 場 上 的 報 信 觀 念 ，是 以  

赛 亞 密 和 詩 篇 中 更 具 神 學 意 味 之 用 法 的 核  

心 。在 此 是 指 主 得 勝 祂 的 衆 仇 敵 。因 著 這  

樣 的 勝 利 ，祂 要 來 釋 放 被 擄 的 （詩 六 八 11 
〔 Η 1 2〕 ；资 六 一  1 ) 。守 望 者 則 饑 渴 地  

盼 望 著 報 信 的 人 （费 五 二 7 ; 參 撒 下 十 八  

25Γ ) 帶 來 好 的 信 息 。首 先 י 僅 有 錫 安 得 知  

這 樣 的 信 息 （费 四 十 9 ; 四 一  27 ) ，但 至  

終 萬 國 均 將 傅 揚 這 個 信 息 （赛 六 十 6 ) 。 

這 個 槪 念 最 終 應 驗 在 蕋 督 的 身 上 （路 四 16 
〜2 1 ; 林 前 十 五 54〜 5 6 ; 西 一 5 ’ 6 ; 二  

1 3 〜 1 5  ) °

血 肉 、 肉 體 （少 數 地 方 作 皮 膚 、 

血 緣 、身 艘 ）

本 字 出 現 2 7 3 次 ，其 中 1 5 3次 出 現 在  

五 經 ，似 乎 是 一 個 西 閃 字 根 ，但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無 明 顯 同 源 字 （B D B 與 T D N T 持 不  

同 霜 法 參 י   Chicago A ssyrian D ictionary

B 270a ) 。 阿 拉 伯 文 M S O ra意 爲 『 皮  

麻 J ，而 相 關 勋 詞 則 葸 爲 『剝 皮 j 。烏 加  

列 同 源 字 （ 6 k  ) 傲 出 現 四 次 י 但 所 顯 示 出  

的 意 義 範 圍 與 希 伯 來 文 相 似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י 基 本 上 指 励 物 的 肌 肉 組 織 ，亦 可 引 申  

爲 人 的 身 體 、血 源 、人 種 、活 物 或 生 命 ， 

並 用 指 被 造 的 生 命 ，相 對 於 神 的 生 命 。

6如而־ 經 常 以 其 蕋 本 意 義 出 現 ，尤 其 在  

五 經 中 ，涉 及 獻 祭 之 舉 （如 利 七 י ( 17 亦  

用 於 皮 膚 病 的 處 方 （利 十 三 ） 。其 一 般 平  

行 字 爲 『骨 』 י 用 來 指 身 體 ，淸 楚  

表 現 出 道 ^ 的 中 心 葸 義 （伯 二 5 等 ） 。

但 在 未 提 及 『骨 j 的 時 候 ，亦  

可 引 申 指 身 體 （民 八 7 ; 王 下 四 34 ; 傅 二

3 ) 。此 字 本 身 只 指 人 的 外 在 形 狀 。它 被 視  

爲 是 人 的 一 部 分 ，其 他 部 分 則 爲  

Γ 心 』 ，與 『魂 《1 ( 詩 十 六 9 ) 。 

不 過 ，認 爲 希 伯 來 思 想 以 活 的 魂 居 於 死 的  

身 體 ，乃 是 不 適 當 的 。他 們 贲 乃 視 人 的 實  

體 爲 贯 連 其 所 有 部 分 的 完 整 個 體 。

Γ 魂 J 與 Γ 身 體 J 也 多 處 平 行 ，特另，』 

見 於 詩 篇 （參 八 四 2 〔 Η  3 〕 Γ י 我 （魂 ） 

羨 蘇 渴 想 耶 和 華 的 院 宇 ，我 的 心 腸 ，我 的  

肉 髋 向 永 生 神 呼 額 J ) 。同 樣 地 ，當 提 及  

某 人 是 另 一 個 人 的 『骨 與 肉 J 時 （創  

二 23 ) ，所 意 味 的 不 只 是 他 們 出 於 同 一 個  

身 體 。還 有 說 男 女 因 婚 姻 生 命 成 爲 一 體 時  

( 創 二 2 4 ) י  所 指 的 也 不 只 是 身 體 的 聯  

合 °
身 艘 如 果 可 以 指 人 ，它 亦 可 指 人 類  

( 赛 六 六 1 6 ， 24 ) ，甚 至 指 所 有 的 活 物  

( 創 六 1 9 ) 。血 肉 是 在 這 種 意 義 之 下 與 神  

的 靈 ⑶ 一 相 對 的 （創 六 3 ; 詩 五 六 4 〔 Η  
5 〕 ；赛 士 一  3 ; 四 十 6 ; 耶 十 七 5 ) 。血  

肉 是 短 暫 的 、軟 弱 的 、必 死 的 。這 樣 屬 血  

肉 的 人 怎 能 高 舉 自 己 來 敵 擋 神 ？但 這 不 是  

說 薇 約 以 血 肉 來 作 爲 反 叛 的 象 徵 。問 題 的  

關 鍵 並 非 在 於 人 的 血 肉 ，乃 在 於 人 的 心  

( 結 ^  —  19 ; 四 四 7 ) ，就 是 忘 卻 自 己 乃  

屬 血 肉 而 仍 圖 叛 離 的 意 志 （傅 五 5 ) °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保 羅 在 新 約 中 使 用 「屬 血 氣  

的 j 槪 念 乃 出 於 西 約 將 人 的 血 肉 與 神 的 靈  

作 對 照 的 意 義 。不 過 罪 的 本 質 存 於 肉 髏 中  

的 槪 念 是 兩 約 之 間 才 有 的 。

參 考 害 目 ：Brueggem ann，W alter， “ O f the 
Same Flesh and Bone ( G en 2，23a ) ，

CBQ  32: 5 3 2 -4 2 , B urton, E. G ., Spirit. 
S o u l and  F lesht University o f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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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ff: U niversity o f  W ales, 1949, pp. 
3 9 4 1 ־ ־ . Lys, D ., L a  C hair clans l fA ncien  
T esta m en t，Paris: Editions U niversitaires, 
1967. M urphy, R , E., “ Bsr in Q um ran  
L iterature and Ssirks in the Epistl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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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ndon, O xford, 1926, pp. 1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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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N. O.

292 煮 沸 、 烘 焙 、 燒

烤 、成 熟

衍 生 詞

292a  | 煮 בשל 好 、燒 熟

2 9 2 b ת  שלו ב מ  ( m cb a sh s h eI d t ) 洗

煮 之 處

在 超 過 一 打 的 地 方 用 來 描 述 獻  

祭 制 度 中 烹 製 餅 或 動 物 י 它 可 描 述 任 何 一  

種 燒 煮 過 程 ：烘 焙 （民 -i־־一  8 ) ，烤 （申 

十 六 7 ; 代 下 卅 五 13 ) 或 漱 （利 八 31 ; 
結 四 六 2 0 ， 24 ) 。但 並 非 意 味 本 字 的 使 用  

毫 無 區 別 。逾 越 節 的 羔 羊 必 須 以 火 烘 烤 （ 

6如 ^ 卜 代 下 卅 五 1 3 ) ，但 獻 祭 之 物 卻 應  

在 鍋 逛 煮 （6 0 5 A W )。甚 至 在 出 十 二 9 更  

明 顯 以 不 同 的 字 來 區 別 逾 越 節 時 在 水 與 煮  ׳
( ) 與 以 火 「烤 J ( ·S5/0 ) 的 不 同 。

以 利 的 兒 子 破 壞 了 定 例 1 ，強 奪 超 過 他  

們 應 得 並 未 經 煮 熟 之 份 （撒 上 二  י 13
15 ) 。當 亞 蘭 王 圍 困 撒 瑪 利 亞 時 ，城 中 婦  

女 易 子 烹 煞 而 食 （王 下 六 י ( 29 而 耶 路 撒  

冷 陷 落 之 前 亦 同 （哀 四 10 ) 。

當 用 於 成 熟 之 意 時 （創 四  

十 10 ; 珥 三 1 3〔 Η  4: 1 3 〕 ） י 似 乎 指 禾  

稼 或 葡 萄 熟 至 可 以 食 用 י 正 如 煮 熟 之 物 可  

以 食 用 一 般 。

b & s h i l 敌熟

本 形 容 詞 出 現 兩 次 ，用 指 煮 熟 （出 十  

二  9 ; 民 六  1 9 ) 。

E. S. K.

29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9 3 a 七”  Γ δ δ Μ δ η )平 滑 的 、 多 

產 的 、巴 珊 出 現 6 0 次

此 肥 沃 多 產 之 地 以 雅 博 河 爲 南 界 ，加  

利 利 湖 爲 西 界 ，黑 門 山 一 線 爲 北 界 ，浩 蘭  

爲 柬 界 。在 摩 西 征 服 之 前 屬 巴 珊 王 噩 的 領  

土 י  後 來 成 爲 瑪 拿 西 半 支 派 或 謂 瑪 吉 子 孫  

的 土 地 （逬 十 三 30 ; 廿 一  6 ) 。哥 蘭 則 是  

本 區 的 逃 城 （扭 廿 8 )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也  

在 那 骐 （密 廿 一  6 ) י  雖 曾 被 大 衛 與 所 羅  

門 所 統 治 ，後 卻 被 北 國 和 亞 述 王 國 輪 流 統  

治 。耶 利 米 預 言 以 色 列 將 被 領 回 至 迦 密 與  

巴 珊 ，並 被 餵 赉 （耶 五 十 19 ) 。

巴 珊 的 牲 畜 與 橡 樹 均 常 是 比 喩 的 對  

象 י 摩 西 之 歌 （申 卅 二 1 4 ) 提 到 ז 巴 珊 所  

出 的 公 綿 羊 』 ，詩 廿 二 1 2 則 以 『巴 珊 大 力  

的 公 牛 』喩 爲 彌 赛 亞 邪 惡 的 衆 仇 敵 。以 西  

結 預 言 當 歌 革 與 瑪 各 傾 覆 時 י 提 他 們 勇 士  

與 首 領 的 血 與 肉 被 飛 鳥 食 用 י 就 如 同 巴 珊  

的 肥 畜 被 食 用 一 般 （結 卅 九 1 8 ) 。

推 羅 用 巴 珊 的 橡 木 作 槳 （ 結 廿  

七 6 ) ，赛 二 1 3 則 說 ，如 巴 珊 橡 樹 一 般 的  

驕 傲 之 輩 在 主 的 日 子 將 被 降 卑 。

E. S. Κ.

見  222b ה ^ן י נ

294 踐 踏 僅 一 次 出 現 在 摩

五 表 י 11 『你 們 踐 踏 J

見  222c 
ת5  I II 見  254b，298a

ה ה י ת $ פ ^  見  298b, c
見  295a 

ם לי תו פ  广6״姐/2饥）見 295b

ל 295 ת ב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95a +ה^ （松馆״广6 נתו 童 貞 女  

295b +פתולים 童貞

δ ·ίβ^ 童 負 女 、處 女

本 字 可 能 由 一 個 未 使 用 過 的 動 詞 紜 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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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別 出 來 J 而 來 。與 一 般 希 伯 來 字 典 和  

近 代 譯 者 譯 以 爲 處 女 相 異 者  י
如  G ，J· W enham  ( “ Βΐύΐδΐ ι A G״  irl o f 
M arri-ageable A g e ,  VT 22: 326 一 48 )
與  Tsevat ( T D O T  II，頁  338 — 43 ) 均 提  

出 挑 戰 ，認 爲 本 字 的 一 般 意 義 並 非 處 女 · 
而 較 可 能 指 一 年 輕 適 婚 年 齡 的 女 子 。不 過  

儘 管 \¥ 沈1^111認 爲 在 任 何 經 文 中 皆 不 作  

Γ 處 女 J ，T s e v a t則 認 爲 在 5 1 處 中 有 三  

處 爲 此 葸 （利 廿 一  1 3 f , ; 申 廿 二 19 ; 結 四  

四 2 2 ) 。不 管 怎 樣 ，有 很 強 的 証 據 顯 示  

並 非 舊 約 用 指 v/rgi? ( 未被?占

汚 的 處 女 ）的 琢 用 名 詞 ，此 結 論 對 费 七 14 
的 ‘ 〃/ /7 ^ 之 意 思 有 蜇 要 的 影 響 。

同 馮 語 。一 項 對 本 字 在 同 源 語 中 的 硏  

究 支 持 C. H. G o r d o n 的 論 點 ： 本  

身 在 近 東 語 文 中 ，並 無 v/rgO 之 意

( J BR 21: 240 — 41 ) 。

埃 及 文 中 的 <m，/ u 特 別 與 本 字 平 行 。 

這 字 一 方 面 可 作 女 孩 、處 女 ，但 它 也 可 表  

年 輕 的 適 婚 女 子 ，或 是 已 發 生 性 關 係 的 年  

輕 女 子 。這 樣 ，這 個 字 曾 出 現 在 金 字 塔 文  

獻 中 ，此 文 獻 乃 關 於 王 的 女 性 攝 政 ’她 直  

接 被 稱 爲 王 的 母 親 。也 用 於 女 神 ’在  

一 個 石 棺 神 諭 中 ，她 被 描 述 神 秘 地 懷 孕 。

T e s v a t結 論 說 ： ״1 我 們 可 以 說 /撕 以 ■ 
並 非 指 生 物 學 上 的 處 女 之 身 ，而 是 年 輕 的  

精 力 י 以 及 作 母 親 的 潛 能 。 ■1 ( 頁 339 ) 
亞 喀 得 的 同 源 字 是 ，通 常 用 指  

某 個 年 齡 群 י 僅 在 少 數 上 下 文 中 指 處 女  

( C A D  II: 174 ) ° J. J· Finkelstein ( “ Sex 
OlTences in Sum erian Laws,״  JA O S 86: 
355: 72 ) 及  B. L andsberger 在  

ju rid icae ׳ -  M . David, edid J. A. A n k u m  ,־־־
II (Leiden， 1968， 頁  41-105 ) 中 的  

“Jungfraulichkeit: Ein Beitrag zum
Them a T eilager und Eheschliessung ’” 兩  

個 對 此 字 的 獨 立 硏 究 中 特 別 提 到 通 常 年  

輕 未 婚 的 女 子 』是 其 圾 好 的 解 釋 。取 ®  
上 ，在 蘇 美 或 亞 喀 得 文 中 י 並 沒 有 ז 處  

女 j  一 字 ，此 槪 念 是 以 『尙 未 被 洱 去 貞 操  

者 』這 反 面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以 / : 是 對 巴 力 袈  

子 A n a t常 用 的 附 加 稱 呼 ，逭 個 異 敎 女 神  

以 經 常 性 的 性 交 著 稱 （參 A. van Seims， 
M arriage and  F am ily  L ife  in U garitic  
Litera ture , L ondon, 1954, M  69, 109 ) ° 

在 回 敎 什 葉 派 （以 穆 罕 默 徳 之 婿 阿 里

爲 首 ）的 傅 統 琪 ， F atim a ( 花 蒂 瑪 ，穆 罕  

默 德 之 女 ） ，雖 是 H a s a n 和 H u sse in以 及  

其 他 後 裔 的 母 親 ，卻 仍 被 稱 爲 & / δ / (  C. 
Virolleaeid, L e  Theatre Person, Paris, 1950, 
頁 37 ) 。而 在 尼 波 （ N ippur ) 的 亞 蘭 文 獻  

中 M י o n tg o m e ry註 解 /m v /r是 『受 分 晚  

的 痛 苦 卻 生 不 出 來 』 ，描 述 一 位 不 幸 的 麥  

子 ，因 小 產 及 其 他 婦 女 病 而 受 苦 （ 

Incanta tion  T e x t fr o m  N ippury Philadel- 
phia, 1913, 頁  131 ) 0

T s e v a t作 結 論 說 ，本 字 『在 任 何 語 言  

中 都 不 全 然 地 （亞 蘭 文 ） ，主 要 地 （希 伯  

來 文 ）或 一 般 地 （亞 喀 得 文 [ 和 烏 加 列  

文 ？ ] ) 指 處 女 的 意 思 』 （頁 340 ) 。

趦 約 用 法 。 忪׳6 馆 在 出 廿 二 16!\〔只 

1 5 Γ〕 · · 申 廿 二 2 8〜 2 9 ; 利 廿 一  2 〜 3 等  

是 一 般 用 法 指 『年 輕 女 子 』 ，或 特 指 ־1 處  

女 j 無 法 確 定 。但 在 利 廿 一  13〜 1 4 和 結  

四 四 2 2 中 י 因 著 6#松 扱 與 其 他 幾 類 有 過  

性 行 爲 的 婦 女 相 反 ，所 以 似 乎 可 能 是 指  

『處 女 J 。

W e n h a m 認 爲 如 果 ν /ά Ζ ά 指 處 女 י 那  

麼 修 飾 它 的 子 句 ，如 ז 未 曾 有 丈 夫 的 J 
( 利 廿 一  2 〜 3  ) 與 『未 曾 有 人 親 近 她 J 
( 創 廿 四 1 6 ; 士 廿 一  1 2 ) 就 毫 無 意 義  

了 י  但 他 的 看 法 說 服 力 不 強 ，因 爲 他 無 法  

決 定 這 些 子 句 是 限 定 的 或 非 限 定 的 ’參 撒  

下 十 四 5 就 有 一 個 這 樣 的 重 覆 。

但 W e n h a m 確 實 使 本 字 在 申 廿 一  13 
〜 2 1 是 否 意 爲 Γ 處 女 』成 爲 疑 問 ’因 爲 他  

提 出 一 個 合 理 的 解 釋 ，假 設 本 字 一 般 性 意  

義 爲 r 適 婚 年 齡 的 靑 春 期 女 孩 J 。首 先 ’
『貞 潔 的 憑 據 』 （1 4 ， 15 1 7 ，  י 18

節 ）就 字 形 學 來 說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爲 抽 象  

名 詞 的 一 般 形 式 ，指 年 齡 群 體 （參

r 靑 年 J ; Γ 老 年 ■I ) 。還  

有 W e n h a m 認 爲 牮 給 長 老 的 「貞 潔 的 憑  

據 j 並 非 新 婚 之 夜 的 床 單 ，而 是 女 子 上 一  

次 的 經 布 י 女 子 的 父 母 以 此 來 向 生 妒 的 丈  

夫 證 苡 女 子 並 未 在 父 家 即 懷 孕 。最 後 ’他  

推 論 說 這 個 解 釋 與 該 句 配 的 令 人 驚 歎 ：女  

子 若 不 能 提 出 憑 據 ，將 被 石 頭 打 死 ，因 她  

r 在 父 家 行 了 淫 亂 ，在 以 色 列 中 作 了 醜  

琪 j  ( 申 廿 二 21 ) 。W e n h a m 認 爲 憑 據 是  

一 種 査 驗 ，證 明 女 子 未 懷 孕 ，再 因 著 未 懷  

孕 而 被 認 作 處 女 。如 果 這 對 的 解 釋  

無 誤 ，就 更 支 持 意 指 適 婚 少 女 的 ©  
法 ，因 爲 開 始 月 經 正 是 女 孩 達 到 這 年 齡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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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6  * ה ת כ  (b a ta q )

淸 楚 的 記 號 。

因 爲 W e n h a m 以 此 例 作 爲 有 力 的 證  

明 י 說 明 逭 種 驗 證 乃 在 於 貞 潔 而 非 童 貞 ， 

我 們 必 須 承 認 與 成״6 诏 在 此 爭 議  

性 經 文 中 非 明 顯 指 童 貞 。

本 字 有 八 次 與 希 伯 來 文 中 『年 輕 男  

子 J 作 爲 對 比 或 相 連 （申 卅 二 25 ; 代 下 卅  

六 17 : 詩 一 四 八 12 ; 赛 六 二 5 ; 耶 五 一  

22 ; 哀 一  18 ; 二 21 ; 亞 九 17 ) 。在 道 些  

經 文 中 י 這 片 語 只 是 指 年 輕 的 男 子 和 女  

子 。在 結 九 6 , 它 （複 數 ）指 女 孩 與 嬰  

孩 、婦 女 同 樣 因 以 色 列 的 罪 而 被 殺 。

但 在 珥 一 8 ， 67 a m 被 呼 喚 來 爲 她  

的 k  4 / 「丈 夫 』舉 哀 ，在 此 本 字 可 能 不 是  

指 處 女 י 因 爲 在 其 他 地 方 很 規 則 地  

指 丈־״ 夫 』一 意 ，各 種 譯 本 通 常 將 之 譯 爲  

Γ 新 郞 』是 無 法 在 別 處 得 到 印 証 的 。同 樣  

在 斯 二 ׳6 17 以 / 以 這 些 曾 陪 伴 過 亞 哈 隨 啓  

王 一 晚 的 女 子 亦 非 處 女 ，除 非 它 是 ״ 這־ 些  

曾 是 處 女 的 女 子 』之 簡 稱 。以 西 結 所 說 的  

比 喩 中 י 阿 荷 拉 與 阿 荷 利 巴 行 淫 以 致 她 們  

的 胸 被 撫 摸 （結 廿 三 3 ) 。在 此 意  

作 處 女 也 不 準 確 。最 後 在 伯 卅 一  1 ，即 使  

N E B 也 將 本 字 譯 爲 『女 子 』 ，因 爲 約 伯 看  

一 個 處 女 並 不 算 犯 罪 。除 非 它 是 一 個 迦 南  

女 神 的 別 稱 ，它 可 能 指 一 個 年 輕 未 嫁 的 女  

子 （參 8 節 ff  · ) 。

正 如 希 臟 文 ， 拉 丁 文  

的 v /rg o與 德 文 的 ，本 字 松״6 /3 
原 始 本 義 爲 『年 輕 適 婚 的 女 子 』 ，但 因 她  

們 通 常 是 處 女 ，因 此 亦 容 易 帶 有 此 意 思 。 

這 個 較 玛 門 的 意 義 是 後 來 在 希 伯 來 文 與 亞  

蘭 文 中 發 展 出 來 的 ，在 基 督 敎 時 代 就 明 顯  

是 其 意 思 了 。這 轉 變 何 時 發 生 則 不 淸 楚 。

如 果 以 费 亞 在 赛 七 1 4 向 亞 哈 斯 發 預 言  

時 指 的 是 處 女 ，他 可 以 用 成״6 伯 代 替  

k /m a 作 爲 更 爲 精 準 的 用 字 。

成״6 敁 多 次 以 比 喩 用 法 指 城 市 或 國 家 好  

像 年 輕 女 子 י 如 錫 安 （赛 卅 七 22 ) ; 巴 比  

倫 （费 四 七 1 ) ; 以 色 列 （耶 十 八 13 ) 。 

經 常 的 用 語 是 『錫 安 的 衆 女 子 啊 』 。 

參 考 害 目 ：Beegle，Dewey, M .， “ Virgin o r 
Y oung W om an ? ’’ A sb u ry  Sem inarian  8: 
20—34, G o rd o n，C. H. ‘‘ ‘A lm ah in Isaiah 
7:14，’’ JB R  21: 106. K night, G . A. F ., 

“The Virgin and  the O ld T estam en t，” 
R T R  12: 1 — 13· Y oung ， Edw in J·， “ The 
Im m anuel P rophecy ，” W TJ 15: 97—124;

16: 23 — 50· T D N T ， V， pp· 831 -34■
T D O T，I I，pp· 338 — 43·

B. K. W.

296  切 、切 掉 、政 下 僅  

一 次 以 P ie l出 現 在 結 十 六 40

297  *)Μ 切 爲 兩 半 （ 創 十

五 10 )

衍 生 詞

2 9 7 a תר3   部 分 、片

298 ת  ת ב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9 8 a ת  ? 罷 特 、液 髋 測 量 單

位 ， 約 廿 二 公 升 見 ZPEB , 
V, p. 916

2 9 8 b 叩 3 懸 崖 、 陡 峭

( 赛 七 19 )
298c ה  ס ? 终 结 、毁 滅

( 喪 五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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א ；! 以5，） 見  299a

299  涨 起 、上 升 、得 勝 昂

首 （R S V 、A S V 課 法 類 似 ）

衍 生 詞  

299a  tK3 骑 傲

299b ה+  א ) ג g i ’eh) 職 傲

299c נאה־ו־ ( ^ ， a j  狂 傲  

299d 1דד〕 ^  誇 耀 、 莊

Μ ׳
299e +אוו ג  (奸 ’加 ） 意 氣 昂 揚  

2 9 9 f  ! ת או ג  莊 嚴

299g ! וו אי ג  ~ α % 2 /δ η ) 驕 傲  

ה !2991 גו  (扣 切 ⑷ 狂 傲

本 字 根 的 主 要 意 思 是 升 起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七 次 。有 兩 處 的 經 文 （結 四 七 5 ; 

伯 八 11 ) 保 留 傅 統 上 的 意 義 。另 有 四 次 是  

在 Γ 紅 海 之 歌 J 迈 （出 十 五 1 ， 21 ) 。在  

這 圾 י 表 現 了 希 伯 來 文 不 定 詞 常 有 的 現  

象 ，當 不 定 詞 獨 立 形 在 動 詞 的 限 定 形 式  

( finite f o r m ，指 帶 人 稱 、時 態 等 字 尾 之 形  

式 ）之 前 ，表 示 了 強 調 的 意 思 。所 以 這 二  

處 的 經 文 都 譯 大 大 戰 勝 。意 思 是 神 興 起  

( 像 波 浪 般 ） ，淹 沒 了 仇 敵 。第 七 次 是 出  

現 在 伯 十 1 6 ，確 苡 的 譯 詞 仍 成 問 題 י 直 譯  

是 Γ 我 若 昂 首 自 得 ，你 就 追 捕 我 如 獅  

子 』 。

漲 起 或 增 强 的 根 本 意 思 ，反 映 在 下 列  

的 經 文 ：⑴ 赛 九 1 8 形 容 煙 的 柱 （奸 ’仏 ） 

旋 轉 上 騰 ，比 喩 罪 惡 波 及 任 何 觸 及 的 事  

物 。（2>詩 四 六 3 ， Γ 其 中 的 水 雖 匍 旬 翻  

騰 ， 山 雖 因 海 Γ 涨 」 （ ) 而 戰  

抖 י … … J 。⑶ 詩 八 九 9 〔 Η  1 0 〕 述 及  

神 管 轄 海 的 狂 傲 （砍 汾 ） 。伯 卅 八 1 1 是  

神 對 約 伯 的 回 答 ，說 到 狂 傲 （扣 ，加 ）的  

浪 。關 於 冒 泡 沬 的 海 浪 逭 些 經 文 ，也 可 與  

Γ 在 約 但 河 邊 高 起 的 震 林 （的 加 ） J 相 比  

較 （耶 十 二 5 ; 四 九 19 · ·五 十 44  ; 亞 十  

一  3 ) ，後 者 是 形 容 約 但 河 南 匦 兩 岸 茂  

盛 、濃 密 的 植 物 （參  N . G lu e c k，77?£? /?/·ver 
·/orctow，頁 63 ) ; 它 被 稱 作 丨 高 起 的 J 可

能 是 因 爲 它 長 得 高 或 是 洪 水 時 水 位 髙 。它

的 阿 拉 伯 文 名 字 叫 Z 0 r。

在 舊 約 中 有 正 、反י誇 耀 （或 同 義 詞 

兩 面 的 意 思 。正 面 而 言 · 有 二 種 應 用 ，第 

一 ，是 論 到 以 色 列 的 土 地 有 値 得 誇 耀 之 處 

(詩 四 七 4 〔^ 1 5 〕 ；結 廿 四 2 1 ; 申 卅 

三 29 ; 鴻 二 2 ; 赛 四 2 ) 。此 只 因 以 色 列 

與 耶 和 華 之 間 的 關 係 ，而 非 是 土 地 本 身 所

帶 來 的 榮 美。

是 指 有 關 於 神 的 榮 華、י第 二 種 應 用 

，如 出 十 五 7 ; 赛 二 1 0 ，1 成י9 嚴 、成 榮 

21 ;廿 四 14 ; 彌 五 3 ; 伯 卅 七 4 ; 四 

三 2 6 ; 詩 六 八 十־35 1 0 ( 拍 ’加 ） ·，申州 

以 ，如 必 ） ；詩 九 三 1 ; 赛 十 二 5 ; 二 十) 
六 10 ( 扣 ’以 ） 。這 些 經 文 中 的 希 伯 來 文 用 

L X X 都 以 c /o x a或 其 他 的 同 義 字 來 表 י字 

値י 得 一 *提 的 是י而 非 。最 後י達 

摩 西 所 差 派 的 探 子 ，屣 迦 得 支 派 的 臼 利， 

原 意 爲 Γ 神 （ E L  ) ，是 威 榮 的 J ( 民 十 三

° ( 15
不 過 在 舊 約 中 本 字 大 部 分 採 反 面 的 意 

思 。聖 經 中 扱 常 用 此 字 在 责 備 性 經 文 中 的 

箴 和י耶 和 結 ：⑵ 詩י有 ：⑴ 先 知 逬 ：赛 

伯 。逭 六 卷 窗 共 出 現 5 3 次 。這 些 指 控 通 常 

是 用 在 外 邦 人 身 上 如 ：摩 押 （ 赛 十 

六 6 ) 、埃 及 （結 卅 6 ) 、非 利 士 .（亞 九

6 )、亞 述 （亞 十 11 ) 等。

然 而 ，遭 到 最 嚴 厲 的 審 判 的 卻 是 以 色 

列 。他 們 狂 傲 的 態 度 自 古 以 來 便 是 如 此’ 
猶 如 所 多 瑪 （結 十 六 49  ; 參 詩 十 2 ) 。他 

們 的 錯 誤 是 因 自 大 ，對 需 要 幫 助 的 人 無 憐 

憫 的 嘲 弄 ，或 裝 腔 作 勢 ，這 些 包 括 態 度 及 

行 爲 的 表 現 （兩 者 關 係 密 不 可 分 ） 。骑 横 

必 導 致 滅 亡 （箴 十 五 25 ; 十 六 18 ; 耶 十

三 9 ; 资 十 三 11等）。

可 見 誇 耀 、莊 嚴 ，並 非 完 全 不 好 ，它 

是 神 性 情 的 一 部 分 ，也 將 成 爲 信 徒 生 活 型 

態 的 某 槌 表 現 （ 伯 四 十 10 ; 申 卅 

三 29  ) 。但 是 當 人 自 以 爲 是 ，並 且 不 以 神 

而 以 自 己 爲 生 命 之 來 源 ，以 及 一 切 生 活 的

中 心 時 ，即 是 犯 了 驕 傲 的 罪。

驕 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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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0 ל  א ג  ( g a 9a l)

這 字 僅 見 於 箴 八 1 3。

g d ’e k 場 横

這 形 容 詞 是 用 來 描 繪 傲 慢 的 人 。

扣 ，驕 傲

這 字 傜 見 於 赛 十 六 6 ，它 與 耶 四 八 29 
是 完 全 一 致 的 平 行 句 ，故 明 顯 而 和 砍 ，^  
有 關 。

騎 傲

傜 見 於 詩 一 二 三 4 。

參 考 書 目 ：D river，G . R·, “ ‘A nother 
Little D rin k ’ in Isaiah 28: 1 — 22,” in 
W ords a n d  M eanings, eds. P. A ckroyd and 
B. L indars， C am bridge: The U niversity 
Press, 1968, pp. 48 50־־־־. O n the use o f  the 
roo t g 9h in U garitic, 2 A qht VI, 4 2 4 5 ־ ־ , 
cf. S. Loffreda ， “ R affron to  fra un testo 
ugaritico ( 2 A qht VI, 42 —45 ) e G iobbe 
40，9 — 12，” B ibliotheca O rienta lis  ־־103 :8 
16. T D N T , V III, pp. 2 9 9 3 0 5 ־  . T D O T , II, 
pp. 344 — 49. T H A T，  .pp. 379 —82 י1
T D N T , V III, pp. 2 9 9 -3 0 2 . M . H a r־El, 

“The Pride o f  the Jo rd a n ，” BA 41: 68 — 
69·

V. P .  H .

ה או 見 ג  299d
לי או ג  見  300a
און ג  以0 ’3匀 見  299e 
ת או ג  (ge9m j  R  299f  
見 גאידו  299g

אל 300  ̂ I 救 贖 、報 仇 、報 復

、磧 價 、 盡 上 親 屬 的 義 務 （ASV 
、R S V 用 法 類 似 י 除 了  avenger 
o f  blood 代 替  revenger o f  b lood 外 ）

衍 生 詞

300a גאולי 救 贖 僅 見

於 ―六 三 4 
300b גא^ה ^ ，以成> 救 贖 、付 上  

碛 價 、代 價 、蜆 族 關 係  

300c 3אל  以5，的 I 救 贖 者

Q a l的 分 詞 形 资 際 上 本 身 已 變 成 一 個  

名 詞 了 ，雖 然 它 仍 可 視 爲 動 詞 的 一 個 形

Λ  °
本 字 根 的 主 要 意 義 ，是 指 盡 親 戚 的 本  

份 ，因 此 要 在 困 難 或 危 急 時 贖 出 親 人 。本  

字 和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1 1 8次 。本 字 根 和 另  

一 非 常 相 似 的 字 根 『救 臜 』之 間 的 不  

同 ，就 是 的 ’̂ 經 常 用 於 強 調 付 贖 價 是 近  

親 的 特 權 或 责 任 。Q a l 的 分 詞 的 確 有 人 翻  

譯 作 视 屬 —— 救 贖 者 （或 呂 本 ： Γ 贖 業 至  

親 J ) 。這 和 II Γ 玷 汚 j 是 不 同 的 。

本 字 根 用 在 四 種 基 本 情 況 下 是 指 一 位  

良 莕 又 誠 苡 的 人 會 對 他 的 親 戚 所 作 的 顼 。 

首 先 ，在 五 經 中 規 定 若 弟 兄 因 窮 乏 而 贾 掉  

幾 分 地 業 ，他 的 至 近 親 屬 י 就 要 來 把 弟 兄  

所 资 的 臢 回 （利 廿 五 25ff\ ) ; 或 者 弟 兄 因  

貧 乏 而 西 身 與 外 人 時 ，他 的 親 厠 也 要 將 他  

臜 回 （利 廿 五 4 8 f f .) 。這 樣 的 责 任 ，存 在  

於 弟 兄 和 二 等 親 厠 之 間 。第 二 ，也 和 這 用  

法 有 關 ，是 財 物 的 代 贖 ，或 是 獻 給 神 而 非  

爲 祭 祀 的 牲 畜 ，或 是 頭 生 但 不 潔 淨 動 物 的  

代 贈 （利 廿 七 l l f f . ) 。這 些 經 文 是 說 י 人  

可 以 相 同 的 惯 銀 與 神 交 換 所 當 獻 的 牲 畜 ， 

但 爲 了 避 免 詭 詐 ，所 以 在 正 確 的 估 價 外 另  

外 加 上 五 分 之 一 ，但 是 這 一 項 的 代 贖 者 並  

不 是 親 戚 ，而 是 那 擁 有 該 項 財 物 的 以 色 列  

人 。第 三 י 是 指 爲 親 屬 報 血 仇 的 事 例 （參  

民 卅 五 1 2 f f . ) 幾 乎 都 是 用 Γ 報 血 仇 的 J 這  

個 用 語 。這 衷 的 觀 念 顯 然 是 當 一 個 人 被 故  

意 害 死 ，則 那 爲 他 Γ 報 血 仇 的 J 親 賜 可 以  

親 自 殺 死 那 兇 手 י 以 生 命 償 生 命 。如 同 上  

述 地 業 被 買 回 或 奴 隸 被 躓 回 י 被 故 意 殺 者  

的 親 屬 י 也 必 以 謀 殺 犯 的 生 命 爲 贜 價 ，而  

這 親 屬 就 被 稱 作 是 Γ 報 血 仇 的 j 。這 種 作  

法 和 兩 族 人 流 血 械 鬥 造 成 宿 仇 不 同 ，因 爲  

扣 7 / 本 人 無 罪 ，只 是 執 行 刑 罰 的 人 ，不 會  

因 此 又 被 殺 害 而 冤 仇 不 斷 。

般 後 ，方 是 經 常 出 現 在 詩 篇 和 先 知 書  

中 的 一 種 用 法 ，形 容 神 是 以 色 列 的 救 贖  

主 ，支 持 並 爲 祂 的 百 姓 辯 護 、申 寃 。也 許  

道 個 用 法 也 隱 含 了 神 是 我 們 的 父 親 （至 近  

的 親 屬 ）或 主 人 （祂 擁 有 我 們 ）的 意 義 在  

內 。不 過 贖 價 卻 通 常 未 被 提 及 י 只 有 在 賽  

四 三 1〜 3 中 ，神 用 以 色 列 敵 人 的 受 莕 判 作  

爲 贖 價 ，將 祂 的 兒 子 從 比 作 奴 隸 更 槽 的 伽  

鎖 中 救 贖 出 來 。

或 許 有 關 救 臜 貧 乏 人 最 著 名 的 例 子 是  

路 得 記 ，這 段 記 舰 焐 弟 爲 兄 立 嗣 的 婚 姻 條  

例 扱 廣 泛 的 舊 約 例 證 。根 據 申 廿 五 5 〜 

10 : —個 寒 婦 無 兒 子 且 丈 夫 過 世 ，則 丈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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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b) ב ב 3 ג 0 3

的 弟 兄 理 當 娶 寒 婦 爲 麥 י 生 子 歸 於 死 兄 的  

名 下 י 免 得 他 的 名 在 以 色 列 中 被 塗 抹 。在  

這 與 近 親 被 稱 作 爲 ，並 沒 有 用 的 ’- 
a Z 。但 在 路 得 記 י 田 地 及 婚 姻 之 琪 同 被 提  

及 י 有 一 個 近 親 願 窓 53臏 田 地 ，但 不 肯 娶  

路 得 爲 妻 。

當 傘 俄 米 因 生 活 困 乏 循 要 资 地 時 ’她  

的 近 親 理 當 爲 之 贖 回 。這 位 仁 兄 願 意 如 此  

承 擔 ，因 爲 道 塊 地 按 推 測 至 終 會 落 入 他 的  

手 中 。但 當 他 知 道 必 須 娶 寡 婦 路 得 ，且 生  

子 赉 育 繼 承 以 利 米 勒 的 家 業 時 י 他 就 搖 頭  

拒 絕 ，而 由 波 阿 斯 後 補 ，完 成 親 屬 職 贲 。 

但 是 這 種 親 厠 間 的 救 贖 和 弟 爲 兄 立 嗣 的 婚  

姻 條 例 是 有 區 別 的 。扣 ’？ / 丨 救 順 者 J 逭 個  

字 並 不 用 來 指 後 者 的 情 況 。

約 伯 記 十 九 2 5 是 有 名 的 經 節 ’其  

中 扣 7 / 譯 成 救 贖 者 ，有 許 多 版 本 認 爲 是  

指 耶 穌 救 贖 工 作 的 來 臨 而 言 。然 而 若 用 希  

伯 來 文 中 這 個 字 י 將 更 能 傅 神 地 表 達  

出 其 中 的 意 思 。逭 個 字 在 伯 十 九 2 5 更 準 確  

來 說 是 指 出 神 身 爲 約 伯 的 朋 友 和 親 厕 ’藉  

著 信 至 終 將 救 贖 約 伯 脫 離 死 亡 的 塵 世 ；而  

2 6 節 丨 我 逭 皮 肉 之 後 』謎 語 般 的 句 子 也 可  

以 採 用 另 一 組 母 音 而 讀 作 丨 我 淸 醒 了 之  

後 J ( 見 N I V 註 解 ，伯 十 四 12〜 1 4 ，道  

衷 約 伯 對 復 活 的 困 惑 達 到 髙 潮 ：他 盼 望 神  

至 終 會 眷 顧 他 ，就 如 樹 木 的 第 二 舂 ，得 再  

發 芽 滋 長 1 4 節י  是 對 第 7 節 @ /叫7 

的 回 答 ） ^ 無 論 如 何 ，約 伯 期 待 他 至 終 能  

見 到 他 的 救 願 主 ^ ג ， ^ /  神 一 面 。

參 考 軎 目 ：A. R . Jo h n so n ， “T he Prim ary 
M eaning o f  the R oo t g ’/·” Supp VT 1: 
67 —77· A I ， 11 — 12，  ，Leggett .־־־ 2123
D onald  A ., The L evira te  G oel In s titu tio n s  
in the  O T , P resbyterian &  R eform ed Press. 
T D O T , II , pp. 350—55·

R . L· H·

”ל 301  I I 玷 污 、污 染 、沾 染

衍 生 詞

301a ל  א ג  玷 污 只 用 在 尼

十 三 2 9 ，不 忠 誠 的 祭 司 Γ 玷 汚  

了 祭 司 的 職 任 j

逛 無 疑 問 地 ，這 字 根 必 須 和 I 救  

贖 加 以 分 別 。似 乎 這 字 根 是 也 在 亞 蘭 文 中  

出 現 的 钟 ‘ ^ 之 轉 型 ，此 字 的 意 思 是 厭

惡 、憎 嫌 י 共 用 了  1 2 次 。

本 励 詞 所 指 的 汚 染 是 指 Γ 殺 人 的 血 J 
( 赛 五 九 3 ; 哀 四 1 4 ) ， Γ 報 仇 的 血 J 
( 赛 六 三 3 ) ; 或 一 般 所 謂 的 罪 （ 番  

三 1 : 尼 十 三 29 ) 。此 字 也 指 不 虔 誠 的 獻  

祭 ，埤 致 禮 儀 性 的 汚 染 （瑪 一  7 ， 12 ) ; 
或 外 邦 異 敎 君 王 的 酒 膳 （但 一  8 ) ; 被 擄  

歸 回 時 ，在 族 譜 中 查 不 出 自 己 的 譜 系 ，以  

至 算 爲 不 潔 ，不 准 供 祭 司 的 職 位 （拉  

二 62 ; 尼 七 64 ) 。所 以 這 些 玷 汚 ，是 指  

觸 犯 道 徳 或 禮 儀 的 律 法 而 言 。而 伯 三 5 的 

窓 思 未 定 ，A V 譯 爲 污 染 ，是 取 扣 4 /  II 
之 意 ，A S V 和 ！̂ 乂 譯 爲 索 取 ，是 取 冲 · 
4 /  I 之 意 。若 由 經 文 上 下 來 蒞 ，後 者 可 能  

較 爲 適 合 。根 據 約 伯 的 咒 語 ，黑 暗 之 夜 正  

是 他 誕 辰 之 時 ，是 爲 黑 暗 所 奪 取 ，並 且 死  

亡 的 陰 影 居 在 其 中 。

R . L . H .

W 見  303a
ב / | 广扣幻 I 見 304a 
W II III 見  323a ， b

如〉 נבא 302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0 2 a  水 槽 之 漥 濕

處 ，池 塘 的 水 （赛 卅 14 ; 結  

四 七 11 )

בב 303 如〉 ג 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0 3 a  + 5 ב  (g a b j 背部

這 赏 名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1 3 次 ，有 七 次  

是 在 以 西 結 密 （一  18 ; 十 12 ; 十 六 24 ’

3 1 ， 39 ; 四 三 13 ) ，可 以 是 陽 性 或 陰 性 。 

因 此 結 一  1 8 ， Γ 至 於 松 棚 （ . 
hern )  輪 辆 ( g  abbot am  )  J (
呂 本 傅 統 作 ־》 背 』 ） 。若 是 單 數 ，則 總 爲  

陽 性 ；複 數 則 有 六 次 是 陽 性 י 兩 次 是 陰 性  

( 結 一  1 8 和 利 十 四 9 ) 。

雖 然 g a f t的 意 思 如 上 面 寫 的 是 背 部 ’ 
但 這 僅 見 於 詩 一 二 九 3 。詩 人 站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立 場 上 ，哭 訴 著 敵 人 對 待 他 們 的 態 度  

是 何 等 的 殘 忍 ， Γ 如 同 扶 犁 的 ，在 我 的 背  

上 扶 犁 而 耕 "…״ j 。相 同 的 語 氣 和 字 句 也  

出 現 在 赛 五 一  2 3 ，但 是 描 述 背 部 的 用 字 卻  

是 ^ ι ν ν ，爲 ρ α δ的 同 義 字 。

本 字 的 蕋 本 意 思 似 乎 是 嗲 曲 或 圓 凸 ° 
伯 十 五 2 6 描 述 神 有 厚 凸 面 的 盾 牌 （供办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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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h) ה ב 3 ג 0 4

m5g//m5vv) ，而 約 伯 徒 勞 無 益 的 想 要 加 以  

攻 擊 。在 以 西 結 的 異 象 中 י 四 活 物 的 臉 旁  

各 有 一 輪 ，而 輪 輞 （K J V 作 rings ) 周 圍 滿  

有 眼 晴 （結 一  18 ; 十 12 ; 參 王 上 七 33 ) 。

在 以 西 結 密 中 有 三 次 （十 六 24 3 1  ，י 
3 9 ) 猶 大 被 贲 備 爲 自 己 建 造 圆 頂 的 花 樓  

( 和 合  '  呂 本 一 樣 ）和 髙 台 （ ) ，如  

同 當 時 的 時 麾 妓 女 般 。可 能 這 斑 所 指 的 ， 

和 異 敎 習 俗 在 山 上 築 壇 拜 偶 像 的 悄 形 有 關  

( 可 能 是 利 用 發 音 相 近 的 和  

之 文 字 遊 戲 ） 。所 以 L X X 在 此 處 譯 sr«6 
爲  o ikdm a porn ikon ז   妓院  1 。

( ^ 6 在 伯 十 三 1 2「你 們 以 爲 可 靠 的 堅  

壘 （K JV ， strongholds ) י 是 淚 泥 的 坚  

壘 j 。從 上 下 文 卷 出 ，約 伯 極 力 地 反 駁 朋  

友 們 所 提 出 的 診 斷 及 解 決 之 道 ’認 爲 空 洞  

而 無 內 容 。

參 考 書 目 ：C ohen，A·， “ Studies in H ebrew  
Lexicography/ ’ 40: 153 —8 5 。作 者  

在 165— 1 6 6頁 將 伯 十 三 1 2 的 與 後  

期 希 伯 來 語 的 連 在 一 起 ，作 ״ 掃־ 除 葉  

子 j 之 意 י 而 將 伯 十 三 1 2 下 半 句 譯 作 『你  

們 滿 嘴 空 論 好 像 無 用 的 淤 泥 』 。G uillaum e， 
A·， “The A rabic B ackground o f  the Book 
o f  Jo b ，’’ in P rom ise a n d  F ulfillm ent, 
Edinburgh: C lark，1963，p p . l0 6 —2 7 。 在  

1 1 2頁 將 伯 十 三 1 2下 半 句 譯 作 『你 們 的 回  

答 如 灰 塵 乾 燥 無 味 J 。

V. Ρ .  Η .

304 如〉 ו:בה  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04a W 1 蝗 蟲 僅 見 於 赛 卅

34
304b ב  גו  蝗 蟲 僅 見 於 鴻 三

17
304c י5ג  (gobay) י

以 36句/ ) 竣 蟲 （摩 七 1 ; 鴻  

三 17 )

3 0 5 抑 ！ 高 、升 高

衍 生 詞

305a ה ב ג  (gdbdah)高的

305b בה ג   (gdbah)高 故

305c ת הו ב ג  ( g a b m t) 高 傲 的 傲  

見 於 赛 二 י 17 11

字 根 沖 6^ ^ 和 其 衍 生 詞 在 菘 約 中 共 出

現 9 4 次 。Q a l動 詞 2 4 次 ，基 本 意 思 是 高 

或 狂 傲 ，H ip h i l肋 詞 1 0 次 ，意 爲 使 升 

高 、使 商 舉 。 宵 4 1 次 ^ 名 詞 妙· 
名 詞 有 兩 次 。道 字י&Λ 有 1 7 次 

根 在 五 經 中 只 出 現 三 次 （創 七 1 9 ; 申 

三 5 ; 廿 八 52 ) ，但 相 對 在 先 知 啓 （參 赛 

1 4 次 ；耶 7 次 ；結 2 2 次 ）則 出 現 次 數 頻

仍°
本 字 根 的 普 通 用 法 ，乃 形 容 人 物 、 Φ 

物 、地 方 和 自 然 界 現 象 升 髙 的 情 況 。勋 詞 

形 容 一 棵 樹 的 成 長 （結 十 七 24 ; 卅 

1 0 ， 14 );葡 萄 樹 的 枝 幹 髙 舉 （結 5 י 一 

十 九 1 1 ) ; 天 離 地 何 等 的 高 （詩 一 0 
三 11 ; 伯 卅 五 5 ) 。掃 羅 的 身 體 比 衆 民 高 

過 一 頭 （撒 上 十 23 ) ; 瑪 拿 西 在 耶 路 撒 冷 

城 外 建 築 甚 高 的 城 牆 環 繞 （ 代 下 卅  

三 1 4 ) ; 高 飛 則 是 用 來 形 容 大 鹰 （耶 四 九

° ( 4 16 ;俄 

同 樣 地 ，形 容 詞 用 來 形 容 髙 山 

; (創 七 19 ; 赛 卅 25 ; 四 十 9 ··五 七 7 
耶 三 6 ; 結 十 七 2 2 ; 四 十 2 ; 詩 一 〇 

四 18 ) ; 各 髙 岡 上 （王 上 十 四 23 ; 王 下 

十 七 1 0 ; 耶 二 2 0 ; 十 七 2 ) ; 巴 比 倫 高 

大 的 城 門 （耶 五 一  58 ) ; 髙 大 的 城 樓 （番 

一  1 6 ) ; 高 台 （赛 二 15 )  ··爲 末 底 改 立 

的 五 丈 髙 木 架 （斯 五 14 ; 七 9 ) ; 但 以 理 

異 象 中 的 角 （但 八 3 ) 。名 詞 也 可

整 理 出 類 似 的 經 文 出 處。

許 多 情 況 中 ，本 字 有 非 常 正 面 的 含 

用 於 指 人 極 珍 貴 的 一 種 生 命 特 質 ’ 也י義 

用 來 描 述 神 自 己 。前 者 的 用 法 見 神 對 約 伯 

說 的 Γ 你 要 以 榮 耀 莊 嚴 （ ）爲 妝 飾’  

伯 四) נ־以 尊 榮 （ ) 威 嚴 爲 衣 服 

十 1 0 ; 參 卅 六 7 ) ; 約 沙 法 遵 行 主 的 道 而 

。( 其 心 被 高 舉 （被 振 窗 ） （代 下 十 七 6

三-------耶 和 華 的 座 位 是 在 高 處 （詩י其 次

5 ;伯 廿 二 12 ) ; 天 怎 樣 髙 過 地 ，照 樣 神 

的 道 路 也 ,高過 世 人 的 道 路 ，神 的 意 念 也 高

。(過 世 人 的 意 念 （费 五 五 9 
本 字 也 帶 有 骑 傲 、高 傲 的 意 思 。有 趣 

的 是 本 字 以 負 面 的 葱 思 用 於 身 體 的 莱 一 部 

位 ，如 驕 傲 常 與 Γ 心 J 連 用 ，出 現 在 結 廿 

; 5 ， 17 ;詩 一 三 一  1 ; 箴 十 八 八 י 12 2 
代 下 廿 六 16 ; 卅 二 25 ( 皆 帶 有 動 詞）； 

箴 十 六 5 : 代 下 卅 二 26 ( 帶 有 形 容 詞 和 名 

則5 י 詞 ） 。资 二 11 ; 五 1 5 和 詩 一 〇 一 

以 萵 傲 和 Γ 眼 睛 J 相 連 。箴 十 六 1 8和 傅 七 

8 中 ，驕 傲 是 和 一 個 人 的 Γ 靈 』有 關 ··詩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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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7 ל5ג   (g a b a l)

4 ，惡 人 「面 j 帶 騎 傲 （或 用 ז 廨־ 子 』來 表  

示 ） 。有 些 情 況 描 寫 個 人 因 爲 騙 傲 的 罪 ， 

而 惹 來 懲 罰 ，如 烏 西 雅 （代 下 廿 六 16 ) 、 

希 西 家 （代 下 卅 二 2 5〜 2 6 ) 、推 羅 的 王  

( 結 廿 八 2 ,  1 7 ) ; 但 以 赛 亞 所 描 寫 受 苦  

的 僕 人 י 則 不 同 於 上 述 ，他 將 被 高 舉  

( riiw ) 、 上 升 （ /ιδίίΐ ’） ’ 且 成 爲 至 高  

( g0bah ) ( 赛 五 —· 13 ) 。

七 十 士 譯 本 都 把 此 字 譯  

或 /似/7设 · ־05/ 但 從 來 不 用 /m h r/s道 字 。

參 考 書 目 ·· T D O T， I I， pp. 356 -60■  
T H A T，I，pp. 394—97.

V. P · Η .

ח 306 ג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06a 前 额 没 有 頭

髮 、前 頭 ¥ 的 僅 見 於 利 十 三  

41
306b ת3ג  ח  ( g a b b a f ^ a t )免 的 、 觉

额 秃 的 僅 見 5^利 十 三

見 גבהות  305c
(y6aza) גבול י 見  307a ， b
見 גבור  310b
&גבורה 〜，6 吻 見  310c 
בי ג  見  304c
以 גכיןה 來 吻 見 308b

見  309b
〜 גבירה 來 吻 見 310d 
見 311a גביש

郎 גבל 307 接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307a לו  בו ג  (g eb m ) 逄 界

307b 邊 גכו?*דד1  界 、 地

界 、界 限  

307c 拔 成

307d  9 ל*ת9ג  (m igb& ld t) 編 戴 的

束 西 ，即 繩 子

此 動 詞 僅 出 現 五 次 ：申 十 九 14 ; 扭 十  

八 20 ; 亞 九 2 ， 是 Q a l 励 詞 。 出 十  

九 12 2 3 爲，י  H ip h il励 詞 י 設 立 界 線 。

劝 / 的 字 根 發 現 於 地 名 G ebal 
或 B y b lo s，它 們 位 於 地 中 海 岸 ，是 腓 尼 甚  

的 海 岸 城 市 ；也 可 能 帶 有 阿 拉 伯 文 Jebel 
『山 j 之 含 義 ，因 爲 山 是 天 然 的 邊 界 。

邊 界 、界 線

在 舊 約 中 本 字 時 常 用 來 描 繪 地 理 上 劃  

分 的 細 節 ，就 如 約 褂 亞 記 後 半 部 中 י 分 地  

時 所 持 的 各 支 派 地 界 分 明 的 謹 愼 態 度 。

舊 約 中 此 實 名 詞 共 出 現 2 1 6 次 。最 多  

是 出 現 在 約 害 亞 記 （6 6 次 ） 、以 西 結 害  

( 3 9 次 ，且 大 部 分 在 四 十 〜 四 八 章 ）和 民  

數 記 （2 5 次 ） 。本 字 可 有 二 種 用 法 ，一 表  

示 疆 界 ，一 表 示 全 部 的 領 土 。少 數 情 形  

琪 ，帶 有 比 喩 的 用 法 。

的 三 種 主 要 用 法

1. 以 四 個 主 要 方 位 點 來 定 邊 界 的  

方 位 ：南 （民 卅 四 3 ; 扭 十 五 2 ， 4  ) 、北  

( 民 卅 四 7 ;  :® 十 五 5 ) 、 東 （ 民 卅  

四 10 ; 結 四 五 7 ) 、西 （民 卅 四 6 ; 害 十  

五  4 ， 12 ) °
2 .  藉 著 河 水 所 造 成 的 邊 界 ：民 廿 二 36 

的 亞 嫩 河 ；咨 十 五 5 的 大 海 。

31 — 國 的 領 土 ，或 是 屬 於 某 國 小 單 位  

的 土 地 作 爲 邊 界 ，如 埃 及 （王 上 四 2 1 〔 Η  
5 : 1 〕 ） 、以 東 （® 十 五 1 ) 、摩 押 （民  

廿 一  1 3 ) 、亞 捫 （民 廿 一  2 4 ) 。

本 字 也 可 譯 成 領 土 、境 內 ，如 創 四 七  

21 ( 埃 及 ） ；士 十 一  18 ( 摩 押 ） ；士  

一  36 ( 亞 摩 利 人 ） 。我 們 也 可 注 意 『在 以  

色 列 的 四 境 J ( 士 十 九 29 ; 撒 上 十  

一  3 ，7 ; 特 別 是 廿 七 1 ) 這 用 語 的 意 思 。 

除 了 王 下 十 四 2 5 ，它 都 譯 爲 『在 以 色 列 的  

全 境 內 J 。因 此 這 片 語 和 「以 色 列 邊 界 （ 

’eres ) 之 地 ·J這 用 語 问 義 。

4 .  本 字 可 解 釋 爲 個 人 及 團 體 的 財 產 、 

领 土 的 界 限 ：Γ 爲 業 的 地 上 』 （ 申 十  

九 3 ) ; Γ 按 著 宗 族 所 得 的 地 業 』 （徑 十  

六 5 ) ; Γ 按 著 宗 族 拈 闞 所 得 之 地 ) ־1 誓  

十 八 1 1 ) 、 Γ 逃 城 的 境 界 』 （ 民 卅  

五  26 ) 0
5 .  若 ^ « ^ « 和 城 市 名 字 連 用 ，則 都 譯  

爲 四 境 ：亞 實 突 （撒 上 五 6 ) ; 提 斐 薩 （王  

H־ S־  1 6 ) ; 衔 (《 ^ ( ^ ^ 十 八  8 )  °

6 .  本 字 用 以 比 喩 用 法 形 容 ז 黑 暗 的 领  

域 J ( 伯 州 八־ 20 ) 、 Γ 罪 惡 之 境 ·I ( 瑪 一  

4  ) 、 Γ 聖 地 的 邊 界 J ( 詩 七 八 54 ) 。

在 古 代 近 東 中 ，對 個 人 擁 有 土 地 的 邊  

界 或 國 家 的 08界 ，都 非 常 尊 重 （至 少 在 文  

字 上 ） 。侵 犯 鄰 界 即 是 冒 犯 神 早 已 定 位 劃  

分 的 地 業 ，因 Γ至 髙 者 將 地 業 賜 給 列  

邦  立 定 萬 民 的 臛 界 』 （申 卅 二 8 ) 。

r 地 的 一 切 韁 界 י 是 你 所 立 的 』 （詩 七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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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b n) ן ב 3 ג 0 8

17 ; — 〇 四 9 ) 。耶 和 華 用 沙 爲 海 的 界 限  

( 耶 五 22 ) 。

聖 經 中 明 言 禁 止 ，不 可 挪 移 鄰 舍 的 地  

界 （^ 祕 / ) ，這 也 是 意 料 中 的 琪 （申 十 九

1 4 ) ; 無 論 何 人 若 挪 移 鄰 舍 地 界 ，必 受 咒  

詛 （申 廿 七 17 ) 。這 樣 的 罪 י 當 然 不 是 對  

傅 統 的 觸 犯 而 是 對 不 励 產 的 偷 竊 —— 不 但  

如 此 י 這 不 動 產 還 是 不 可 轉 讓 的 。這 樣 的  

罪 是 非 用 聖 經 上 的 咒 詛 作 懲 罰 不 可 的 ；參  

何 五 10 ; 伯 廿 四 2 〜 4  ; 箴 廿 二 28 ; 廿 三  

1 0。在 上 述 經 文 中 ，這 類 的 罪 例 ，是 富 人  

爲 土 地 而 造 成 殺 人 爾 佔 產 業 的 悲 劇 י 導 致  

窮 乏 人 、孤 兒 寒 婦 含 寃 。從 死 海 古 卷 中 各  

處 的 文 獻 ，使 我 們 得 知 י 那 些 脫 離 昆 蘭 團  

體 者 י 也 被 稱 爲 是 「挪 移 地 界 ■1的 。

從 烏 加 列 文 字 根 劝 / 和 阿 拉 伯 文 同 源  

字 來 看 ，希 伯 來 文 可 譯 爲 山 ，逭 樣 更  

準 確 ，如 撒 上 十 三 洗 י 18 波 音 谷 對 面 的  

山 J ( 新 譯 ） ，詩 七 八 י 54 『他 帶 他 們 到  

自 己 的 聖 山 ，到 他 右 手 所 得 的 道 山 地 J 。

邊 界 、地 界 、界限  

除 了 赛 廿 八 2 5 ，本 字 所 有 的 用 法 都 是  

複 數 。

參 考 會 目 ：D ah o o d， Μ ·， “ H ebrew - 
U garitic Lexicography II  — Bib 45: 383 ״,
412, esp. p. 396. E lon, M ■， “ hassagat 
gevul，’’ in E ncyclopedia  Juda ica , V II, pp. 
־146066 ־ . R abin , C ., T he Z a d o k ite  D ocu- 
m ents, O xford, C larendon, 1954, pp. 4 , 20,
42. Ross, J. F ., “ L an d m ark ，” in ID B， 

III，pp. 66—67· T D O T，I I，pp. 361 — 66.
V. P .  H .

308 בו  爲 ג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08a כן  ג  ( g i b d n j舵 背 的 谨 見 於

利 廿 一  20 
308b ה  בינ ג  凝 結 的 （

如 ^ 餅 ， 乾 酪 ； 僅 見 於 伯  

十 10 )
308c בג ו ג  仏〇671571)山 峰 、 山

頂 僅 見 於 詩 六 八 16

ן נ כ  ̂ 見  308c

309 בע  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09a 山 丘 、小 山

309b ע  בי 杯 ג 、碗

309c !ת עו נ מג  ( m i g b ^ d t ) 頭巾

309d בע  ־ל ג  ( g i b f d i j  萌芽

‘ S 小 山

這 名 詞 在 舊 約 共 用 了  6 0 次 ，可 指 比 山  

較 爲 小 的 山 丘 ，不 過 誠 如 我 們 下 面 會 看 到  

的 ，它 煅 常 成 爲 非 法 敬 拜 偶 像 的 場 所 。本  

字 的 拚 音 也 被 用 來 稱 呼 地 名 蕋 比 亞 ，其 爲  

便 雅 憫 的 城 市 ，掃 羅 出 生 的 地 方 。

(7功 1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6 0 次 的 用  

法 י 大 多 出 現 在 先 知 軎 （赛 1 3 次 ；耶 九  

次 ；結 八 次 ） 。這 與 特 別 有 趣 的 是 片 語  

『各 高 岗 （ ) 上 ，各 靑 翠 樹 下 j ，或  

與 其 他 不 同 的 詞 句 相 連 י 主 要 用 來 指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國 的 崇 拜 異 敎 衆 神 之 敬 拜 場 所 。

這 片 語 在 酉 約 中 出 現 1 6 次 ，有 些 經 文  

出 現 在 申 十 二 2 ; 王 上 十 四 23 ; 王 下 十 六  

4 ; 十 七 10 ; 耶 二 20 ; 十 七 2 ; 結  

六 13 ; 何 四 13 ; 代 下 廿 八 4 。每 一 處 章  

節 都 對 希 伯 來 人 敬 拜 異 敎 迦 南 神 祇 大 聲 撻  

伐 。

若 逭 種 非 正 統 的 宗 敎 儀 節 就 是 以 色 列  

人 在 『髙 處 j  ( ，和 合 作 『邱 墩 J )
作 的 類 似 事 情 ，那 麼 我 們 就 明 白 何 以 先 知  

要 譴 责 這 事 了 。在 『山 丘 J 上 敬 拜 神 本 身  

並 沒 有 不 對 。以 色 列 人 曠 野 漂 流 的 經 歷 ， 

可 證 贲 此 事 。但 在 這 裏 以 色 列 人 用 了 不 道  

德 的 敬 拜 儀 式 ，是 務 農 的 群 體 中 很 普 通  

的 ，這 些 務 農 者 堅 信 巴 力 這 個 迦 南 人 所 拜  

的 豐 富 之 神 ，雨 水 和 五 穀 的 賜 與 者 ，還 有  

生 產 之 母 亞 舍 拉 。這 種 不 辨 是 非 ，張 冠 李  

戴 的 信 仰 ，怪 不 得 先 知 們 要 憎 嫌 厭 惡 而 交  

相 责 駡 了 。

頭 巾 、 衮 頭 巾

共 用 過 四 次 ：出 廿 八 40 ; 廿 九 9 ; 卅  

九 28 ; 利 八 1 3。其 形 狀 可 能 略 顯 凸 狀 ’ 
尺 呂 乂 譯 成 帽 子 ，是 一 般 的 祭 司 們 所 穿 戴  

的 ，與 大 祭 司 所 戴 的 冠 虽 （ ) 不  

同 °
參 考 窨 目 ：A lbright, W . F·， “The H igh 
Place in A ncient Palestine ，” Supp V T 4: 
242—58. H am lin , E. John , 4*The M eaning 
o f  4M ounta ins and  H ills’ in Isa. 41: 14 — 
16，，， JN E S  13: 185 — 90, H olladay, W· L ” 
“ O n Every H igh IW1 and  U nder Every

G reen  T ree,״ V T 11: 1 7 0 -7 6 .  M cCow n, 
C. C ·， 44H ebrew  H igh Places and  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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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0  5 ר ^  (g a b a r )

R em ains,״ JBL 69: 20519 ־־.
V- P .  H_

見  309d

310 ר5  |  勝 過 、有 力 、剛 强

衍 生 詞

310a ! ר ל ג  壯 年 人 、男 子

310b ר+  בו g) ג ib b d r) 與 士 、欠 他

的 勇 士

310c ! ה ר בו ג  (g ebf1ra) 男力

31〇d ה ר בי 女 ג 士 、皇 后

( ^ 陽 性 名 詞 指 主 人 ；削 廿 七

( י 37 29
310e ת ר ב ג  ( Y b e r e t ) 女 士 、1 后

本 字 根 和 其 衍 生 詞 在 西 約 共 出 現 328 
次 י 但 勋 詞 卻 只 出 現 2 6 次 י 其 同 源 字 也 出  

現 在 其 他 閃 族 語 系 中 · 如 亞 喀 得 文 、阿 拉  

伯 文 、亞 蘭 文 、腓 尼 基 文 和 摩 押 文 。不 過  

現 今 則 只 有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的 一 個 珥 有 名  

詞 。大 致 來 說 各 語 言 的 意 思 都 大 同 小 異 。 

阿 拉 伯 文 中 ，這 字 的 一 般 意 思 是 興 起 、升  

高 、復 興 י 帶 有 強 盛 的 愆 味 在 內 ；或 者 只  

在 衍 生 字 幹 與 表 示 勝 過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也  

有 相 似 的 意 義 範 園 י 這 可 由 其 H k h p a e l字  

幹 哲 出 來 。這 字 幹 比 較 不 是 說 人 能 戰 勝  

神 י 而 是 說 世 人 驕 傲 ，忤 逆 地 抬 髙 自 己 ， 

兀 自 站 立 在 神 面 前 （伯 十 五 25 ; 卅 六 9 ·· 
费 四 二 1 3 )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這 個 字 根 ， 

普 遍 與 戰 爭 這 個 觀 念 相 連 ，並 與 爭 戰 中 得  

勝 與 士 的 精 壯 、猛 銳 的 活 力 有 關 。

由 初 步 的 分 析 可 得 知 ，在 舊 約 中 與 力  

和 壯 士 都 是 爲 人 所 稱 道 的 。聖 經 歷 史 中 ， 

很 多 時 候 以 色 列 都 是 在 英 雄 時 代 。因 此 攻  

克 敵 人 的 藜 高 膽 大 ，及 彪 炳 的 功 勳 ，都 會  

使 人 們 歡 欣 鼓 舞 ，且 津 津 樂 道 。大 術 的 三  

勇 士 ，是 冒 著 生 命 危 險 י 突 破 非 利 士 人 的  

防 營 ，從 伯 利 恆 取 水 י 傘 來 奉 給 大 衞 喝 ， 

成 爲 一 動 蹈 （代 上 ^ -一  15〜 1 9 ) 。撒 下 一  

章 ，是 爲 頌 讚 殒 落 的 英 雄 掃 羅 及 約 傘 單 英  

與 琪 頤 所 作 的 哀 歌 。撒 下 廿 三 筇 ，也 逛 一  

一 記 載 對 許 多 與 士 們 的 頌 讚 。代 上 和 代 下  

也 提 供 了 許 多 以 色 列 中 與 士 的 名 單 。圾 常  

用 的 形 容 語 是 「大 能 的 與 士 』 （

々吵/ / ) 。雖 然 歷 代 志 常 用 這 術 語 來 指 『戰  

i  j 或 『士 兵 』 ，有 些 地 方 顯 示 這 些 字 的

乃 是 特 指 社 會 中 的 其 一 階 層，י原 始 窓 義 

即 「貴 族 』 ，他 們 有 特 權 替 他 們 的 王 扛 抬 

兵 器 （參 得 二 1 ; 撒 上 九 1 ; 王 下 十 五 20 
這 些 地 方 若 譯 爲 『戰 士 』 ，則 太 狹י等

義）。

在 這 樣 的 一 個 社 # 中 ，難 怪 神 要 被 形 

容 是 一 位 戰 士 了 ，神 才 是 勇 士 中 的 楷 模 與 

佼 佼 者 。若 世 上 的 戰 士 値 得 人 們 歌 功 頌 

徳 ，那 天 上 神 的 作 爲 ，更 是 浓 墨 難 以 形 容 

了 。所 以 詩 人 時 常 描 述 神 的 大 能 （詩 一 〇 

六 8 ; — 四 五 4 ，1 1 ，1 2 等 ） ，並 且 多 處 

的 經 文 中 ，更 把 一 名 作 爲 戰 士 的 君 王 所 應 

如 數 家 珍 的 —— 介 紹 —— 智י具 備 的 才 幹 

恝 、能 力 、謀 略 和 知 識 ，而 將 這 些 特 特 歸 

之 於 神 （伯 十 二 13 ; 箴 八 1 4 ) 。以 赛 亞 

(九 6 ; 參 十 21 ) 指 出 那 將 要 來 的 彌 赛 

亞 ，即 擁 有 這 些 屬 性 ，祂 名 是 全 能 的 神、 

和 平 的 君 ，但 他 也 明 說 公 平 、公 義 將 伴 隨 

—14 著 祂 的 與 力 （參 詩 八 九 13〜 1 4〔 Η
°）〔1 5

若 與 神 的 權 能 一 比 ，更 加 顯 出 人 類 力 

因 爲 人 的 勇 力 只 在 它 沒 有 踰 越י位 的 有 限 

其 分 寸 時 才 値 得 誇 耀 。當 人 想 要 追 求 一 個 

成 功 的 人 生 ，卻 看 見 自 己 才 庇 能 淺 時 ，不 

禁 惘 然 （ 詩 卅 三 16 ; 九 十 10 ; 傅 

與 戰 士 般י九 11 ) 。當 他 倚 賴 自 己 的 勇 力 

的 神 相 對 抗 時 ，至 終 必 被 毀 滅 （詩 五 二； 

耶 九 22 ; 四 六 5 等 ） 。更 恰 當 的 說 法 是 勇 

; 力 需 有 智 恝 調 和 （撒 上 二 9 ; 箴 十 六 32 
而 最 大 的 智 _ 便 是 信 靠 神 。因22 ) י 廿 一 

此 有 人 說 一 位 信 靠 神 （詩 四 十 4 ) 的 人 是 

(能 力 在 最 佳 狀 態 的 男 人 ） 。一 個 人 

雖 富 有 能 力 ，但 卻 不 倚 賴 自 己 ，轉 而 信 靠 

人 』了 （伯ז神 ，他 逛 © 有 资 格 稱 得 上 是 

卅 八 3 ; 耶 十 七 7 ; 彌 三 8 ) 。對 於 保 羅 

這 就 是 「新 人 』一 詞 的 含 義 ，因 爲י來 說 

他 發 現 雖 然 自 己 常 被 罪 联 所 勝 （詩 六  

但 神 的 慈 愛 將 勝 過 這 些 過 犯 （詩י (五 3 
一 〇 三 11 ) ，因 爲 主 耶 和 華 有 大 能 ，確 能

。(施 行 拯 救 （詩 八 十 3

geber 尺
和 一 般 稱 呼 世 人 的 字 赞 ，如 ％ 而 奶、 

，W 、 等 所 不 同 ，特 指 體 能 在 顚 峰 狀 

態 的 男 人 。這 樣 ，本 字 描 述 人 在 最 有 能 力

的 時 候 。共 出 現 6 6 次。

ί /ίδ δ δ Γ 能 力 、强 盛 、勇 ]仗 的 、大 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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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ש  כ ג  (g b sh )

勇 士

R S V 通 常 譯 爲 『戰 士  J 。在 取 隊 中 的  

英 雄 或 蔹 傑 。共 出 現 1 5 6次 。

權 能

特 別 是 指 王 室 的 權 勢 ，一 般 用 以 形 容  

神 的 榴 能 。出 現 6 3 次 。

參 考 害 目 ：Fredrikssen, H ·，  ־0/5
K rieger, Lund: G leerup. 1945. K osm ala, 
H ans， H ebraer-E ssener-C hristen， Brill, 
1959, pp· 208 —39. ， ״ The T erm  geber
in the Old Testam ent and  in the Scrolls，” 
Supp VT 17: 1 5 9 6 9 ־ ־ . K raeling, E. G ., 

“The Significance and O rigin o f  G en 6 ; 
1一 4 ，” JN E S 6: 1 9 3 2 0 8 ־ ־ . M iller, Patrick 
D ■， “The Divine Council and  the 
Prophetic Call to  W ar ，” V T 18: 100一 107· 
 , “ Go d  the W arrio r，’， In terp  19: 
3 9 4 6 Palache, J., S .־־־ em a n tic  N o tes  on the  
H ebrew  L exicon . Leiden: Brill, 1959, p. 18. 
Van der Ploeg， J ·， “ Le sens de g ibbor 
hail,״ RB 50: 1 2 0 2 5 ־ ־ , W right, G ., The  
O ld  T estam en t and  T heo logyt H arper, 1969, 
pp. 121 — 50· T D O T . I I， pp· 367 — 81， 

T H A T , I，pp· 398 401־ ־ ·
J .  N . O .

ש 311 כ ג 以 心 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11a ש  בי 水 ג 晶 僅 見 於

伯 廿 八 18

312 Μ 屋 頂 、房 頂

在 萏 約 中 共 出 現 3 0 次 。經 常 是 指 一 建  

築 的 最 髙 處 ，除 了 結 卅 3 ; 卅 七 26 ( 燒 香  

祭 壇 的 『頂 端 』 ）和 結 四 十 13 ( 又 避 門  

洞 ，從 這 衛 房 頂 J 的 後 檐 到 那 衛 房  

『頂 』的 後 檐 ）兩 者 是 例 外 。

道 類 的 屋 頂 通 常 是 平 台 ，而 非 是 尖 端  

部 位 ，從 以 下 的 幾 處 經 文 可 證 明 之 。當 被  

擄 歸 回 時 י 百 姓 慶 祝 住 棚 節 ，在 各 人 的 房  

頂 上 搭 棚 過 節 （尼 八 16 ) 。掃 羅 少 年 時 ， 

會 晤 撒 母 耳 ，是 睡 在 房 頂 上 （撒 上 九 2 5〜 

2 6 ) 。大 衛 窺 伺 拔 示 巴 洗 澡 ，因 而 惕 態 縈  

心 ，即 是 在 王 宮 平 頂 上 遊 行 時 所 發 生 的  

( 撒 下 ̂ ־1 一  2 ) 。烏 利 亞 的 家 扱 可 能 是 以  

一 個 透 天 的 庭 院 爲 中 心 ，四 周 圍 繞 著 房  

間 ；而 大 衛 的 王 宮 則 完 全 髙 於 道 一 切 ，所

以 能 俯 視 到 下 面 的 房 屋 。參 孫 之 琪 亦 是 一  

例 （士 十 六 י ( 27 房 子 的 平 頂 上 可 容 納 三  

千 男 女 。喇 合 藏 二 個 探 子 ，於 房 頂 的 麻 稭  

中 （梅 二 6 ， 8 ) : 可 能 她 是 把 亞 麻 擺 在 屋  

頂 上 ，以 便 吸 收 露 水 。

在 希 伯 來 文 衷 可 能 其 意 不 只 是 屋 頂 而  

已 。箴 廿 一  9 和 廿 五 2 4 提 議 （或 是 斷  

言 ） ，忍 受 孤 取 和 不 舒 服 （ 房 頂  

的 角 落 ） ，也 比 和 爭 吵 的 麥 子 同 住 寬 屋 來  

得 好 。這 很 可 能 指 在 道 樣 的 情 況 下 ，縱 使  

棲 身 於 不 安 全 的 屋 頂 角 落 （ 參 LX X
露 天 之 中 J ) ，也 來 得 輕 懸 自  

在 。或 者 本 字 也 指 爲 突 如 其 來 的 客 人 暫 時  

安 瓰 的 狹 窄 閣 樓 （參 王 上 十 七 19 ; 王 下 四  

10 ; 雖 然 卩 却 這 字 根 並 未 出 現 在 此 ） 。

房 頂 也 是 拜 偶 像 、迎 神 像 之 處 （赛 十  

五 3 ; 廿 二 1 ; 耶 十 九 13 ; 卅 二 29 ; 四 

八 38 ) 。有 三 處 經 文 在 咒 詛 的 形 式 中 ，都  

以 『願 他 們 像 房 頂 上 的 草 J 出 現 （詩 一 二  

九 6 ; 王 下 十 九 26 ; 赛 卅 七 27 ) 。由 於  

房 頂 上 沒 有 厚 土 ，雖 然 草 易 生 長 י 但 根 不  

深 ，所 以 容 易 枯 乾 沒 法 子 長 成 （參 耶 穌 撒  

種 的 比 喩 ，太 十 三 3f. ) 。

參 考 書 目 ：關 於 字 根 雜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的  

用 法 ， 參 看  G o rd o n，U T , 19: no. 556, 
K oehler, L ” “ H ebraischen E tym ologien ，” 
JB L  59: 35 —40，esp- pp. 37 —38 derives 
b o th  H ebrew  an d  U garitic  g g  from 
E gyptian  0 3  d 3  “ h e a d，ro o f .”

V . P .  H .

ד gYzrfJ I II 見) ג  313c, d 
ד ! 見  313e

ד 313 ד |  ( g 0 d a d )切 割 、優 犯

衍 生 詞

3 1 3 a ד+  דו 以 ג 孤״ 幻 1 掠 奪 的 一

群

313b ד+  דו g9 dud) ג )  π דודה  י נ  
(V游 ^幻 犁 溝 、釗 傷

3 1 3 c ד3   I 芫 荽 子

313d  作 （grarf) II 幸 運

313e  ( g d d ) 迦 得

在 茜 約 中 י 本 励 詞 共 出 現 1 1 次 。有 七  

次 是 以 H ith p o e l字 幹 出 現 。除 了 兩 次 例  

外 ， 其 餘 都 是 指 在 崇 拜 的 儀 式 當 中 ’祈 神  

者 自 己 劃 身 或 是 哭 號 習 俗 的 表 現 。煅 著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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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ד  ל ^ (g a d a d )

的 讲 件 י 乃 是 以 利 亞 和 拜 巴 力 的 先 知 在 迦  

密 山 上 的 求 神 活 励 。爲 了 召 喚 巴 力 的 神  

能 ，道 些 先 知 們 狂 呼 亂 叫 ，按 著 他 們 的 規  

矩 י 用 刀 槍 自 割 、自 刺 （王 上 十 八 28 ) ; 
究 竟 爲 什 麼 盟 要 自 割 以 至 傷 痕 梁 梁 ，眞 正  

原 因 未 得 知 。學 者 衆 說 紛 云 ，或 謂 是 獻 人  

爲 祭 的 代 替 品 ，或 是 敬 拜 者 和 神 祇 立 約 時  

需 流 血 的 儀 式 。比 較 可 靠 的 說 法 是 ：旣 然  

血 那 麼 頌 要 ，自 劃 其 身 乃 足 一 種 模 仿 性 法  

術 （ im itative magic ) ，當 敬 拜 者 已 經 捨 棄  

他 身 體 的 一 部 分 時 י 那 神 祇 見 此 也 會 受 激  

而 當 場 照 其 所 求 的 施 展 其 能 力 （在 這 琪 是  

用 火 作 爲 神 明 顯 靈 的 表 現 ） 。

因 聖 經 摒 棄 神 可 以 被 強 迫 去 作 某 車 的  

異 敎 觀 念 י 所 以 王 上 十 八 2 8 所 描 述 的 行 爲  

也 被 禁 止 。故 參 申 十 四 1 ， 「不 可 爲 死 人  

用 刀 劃 身 J ; 耶 利 米 逬 三 次 提 到 此 種 行 爲  

( 十 六 6 ; 四 一  5 ; 四 七 י ( 5 而 煅 後 一  

次 是 指 非 利 士 人 的 習 俗 。

但 有 兩 次 H ith p o e l的 動 詞 型 態 並 不 與  

劃 身 、 自 刺 的 意 思 有 關 ，如 ⑴ 耶 五  י 7
『他 們 成 群 的 聚 集 娼 妓 家 衷 』 ；⑵ 彌 五 1 
〔H 4  : 1 4〕 ， Γ 成 群 （g W ) 的 女 子 哪  י
現 在 你 要 聚 集 成 隊 J ( N I V 的 註 腳 爲 「堅  

立 你 的 圍 牆 ，有 圍 牆 的 城 市 啊 ！ 』參 亞 蘭  

文 gCtddd’ T 總 J 希 伯 來 字 根

( g a d a ? )
在 彌 迦 逬 中 的 用 法 是 的 Q a l字  

幹 平 常 的 意 思 ，參 彌 六 ；詩 九 四 2 1 。兩 處  

經 文 均 是 被 侵 略 者 在 不 安 定 的 情 況 下 提 到  

侵 略 者 。最 後 可 以 注 意 到 這 動 詞 在  

创 四 九 1 9 與 雅 各 給 迦 得 的 祝 福 有 關 ，經 文  

說 ：『 至 於 迦 得 （ ) ， 成 群 的 人  

( ) 必 追 逼 他 （ ) ，但 是 他  

卻 要 追 逼 他 們 的 腳 跟  

( ） J 。這 一 苺 節 與 充 滿 了 諧 音 ，是  

由 作 者 深 思 熟 慮 地 以 押 頭 韻 來 表 達 的 。

掠 奪 的 一 群 、軍 隊

逭 名 詞 在 嵆 約 中 共 出 現 3 2 次 ，但 詩  

六 五 1 0 不 箨 在 內 ，在 那 扱 心 松 £ ；應 譯 作  

举 溝 ，和 『田 峻 J 是 平 行 字 ，和  

耶 四 八 3 7 的 ，亦 而 / 「劃 傷 J 亦 是 。

通 常 這 字 是 指 眾 隊 中 出 魃 的 士 兵 而  

言 י 但 偶 而 可 指 攻 擊 本 身 （撒 下 三 22 ) 。 

大 部 分 是 用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敵 人 的 軍 隊 ，而  

較 少 是 以 色 列 本 身 的 眾 隊 （撒 上 卅 8 ， 

1 5 ， 23 ; 王 上 Η------24 ; 王 下 五 2 :

六 23 ; 廿 四 2 ) 。某 些 情 況 下 ，神 准 許 這  

些 外 邦 人 前 來 攻 擊 祂 的 百 姓 י 以 作 爲 懲 戒  

之 用 （耶 十 八 22 ) 。

在 王 室 率 領 之 下 ， 可 以 像 正 式 部  

隊 一 樣 採 取 軍 琪 行 動 ：撒 下 三 2 2 ( 大  

衛 ） ；撒 下 四 2 ( 伊 施 波 設 ） ；代 下 廿 二  

1 ( 亞 哈 謝 ） ；代 下 廿 五 9 〜 1 0 ( 亞 瑪  

謝 ） ；代 下 廿 六 1丨（烏 西 雅 ） 。像 逭 類 的  

取 隊 可 能 是 傭 兵 ，其 攻 擊 的 目 的 並 非 在 於  

捬 掠 土 地 ，乃 在 於 使 已 降 服 的 百 姓 更 加 順  

服 王 朝 。在 某 些 悄 況 下 ，這 批 人 成 爲 專 門  

擄 掠 的 一 群 ，如 撒 上 卅 8 ，1 5 ，2 3 所 形 容  

的 亞 瑪 力 敵 人 。有 一 些 經 文 中 的 是  

獨 立 的 採 取 行 勋 ：如 强 盜 成 群 （何 六 9 ;  
七 1 ) °

約 伯 記 中 有 二 次 提 到 神 的 十 九  

12 · ·廿 五 3 ) ，相 似 於 耶 和 華 的 0 5 ， ^  
『主 的 軍 隊 （諸 軍 ） 」 。約 伯 則 說 ^ 」他 自  

己 曾 經 如 君 王 一 般 居 於 軍 隊 之 中 （伯 廿 九  

25 ) °

j/arf I I 幸運
此 字 在 哲 約 只 出 現 過 兩 次 。創 卅 11 

是 指 迦 得 的 名 字 ，利 亞 說 离 幸 K י J V 即 譯  

爲 一 隊 軍 隊 來 到 ，乃 是 把 馬 所 拉 經 文  

的 分 解 成 像 是 的 兩 個 字 。 

3口6丨561־ 在 A n c h o r聖 經 中 的 翻 譯 爲 多 麼 吉  

祥 ，意 即 有 福 ，通 常 被 用 以 命 名 ，民 十 三  

1 0 的 Γ 迦 ® 』 י 意 思 是 「神 是 我 的 福  

氣 』 。迦 底 （民 十 三 11 ) ，我 的 幸 運 ；迦  

底 （王 下 十 五 1 4 〜 17 ) ; 先 知 迦 得 （撒 上  

廿 二  5 ) °
本 字 在 別 處 惟 一 出 現 在 赛 六 五 1 1 ，

Γ 但 你 們 這 些 離 棄 耶 和 華 …… 給 迦 得 （和  

合 作 時 運 ）擺 筵 席 י 給 梅 尼 （M e n i，和 合  

作 天 命 ）盛 滿 調 和 酒 的 』 。在 逭 琪 ，迦 得  

似 乎 是 指 運 氣 之 神 ，相 當 於 希 臘 神  

祇 T y c h e ; 這 逛 描 述 的 儀 式 是 古 希 臘 羅 馬  

所 用 的 lec tis te rn iu m ’即 把 食 物 擺 在 神 紙  

雕 像 之 前 。

gfSrf迦 得

迦 得 是 利 亞 的 使 女 悉 帕 給 雅 各 所 生 的  

第 一 個 兒 子 ，後 來 成 爲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之  

一 ，定 居 於 外 約 但 ；他 的 名 字 都 與 扣 ^ ^ /  
^ 而 ^ /連 用 。我 們 已 經 討 論 過 創 四 九 1 9 關  

於 迦 得 作 戰 時 的 勇 力 ，申 卅 三 2 0 描 述 迦 得  

如 母 獅 ，隨 時 伺 機 撕 碎 敵 人 。代 上 五 1 8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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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d h) ה ד 3 ג 1 4

迦 得 是 通 暁 戰 琪 ；代 上 十 二 8 說 ，他 們 的  

面 貌 好 像 獅 子 י 快 如 山 上 的 鹿 。

V. P .  H .

314 ה  爲 גד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14a  河 的 堤 防

314b 山 גלח־  羊 羔

314c ה ד; ג  山 羊 羔 （僅

)

山 羊 羔 、年 幼 的 山 羊

此 字 的 源 起 並 不 確 定 。在 以 色 列 的 農

業 社 會 中 י 公 山 羊 羔 是 励 物 當 中 消 耗 蛩 煅

大 的 י 俄 値 不 如 綿 羊 羔 ，公 的 羊 羔 是 食 肉

用 ，母 的 則 用 來 繁 殖 י 多 處 經 文 也 提 到 山

羊 羔 肉 是 甜 美 、可 口 的 ：創 廿 七 ; י 16 9
士 六 19 ; 十 三 15 ; 十 五 1 ; 撒 上 十 3 ;
十 六 20 ( 參 路 十 五 2 9 ，雖 然 其 與 『肥 牛

牺 J 比 較 起 來 風 味 略 遜 ） 。猶 大 給 他 媳 婦

他 瑪 的 禮 物 ，即 是 一 铤 山 羊 羔 （創 卅

八 1 7 ， 20 · 23 ) 。當 以 资 亞 爲 世 人 勾 诳 末

世 的 渔 憬 時 說 ：「 豺 狼 必 與 綿 羊 羔

( ) 同 居 * 豹 子 與 山 羊 黑 （ ) 同

臥  J ( 赛 一- ־1  6 ) 。

有 趣 的 是 ，聖 經 中 三 次 重 申 禁 止 『用

山 羊 羔 母 的 奶 煮 山 羊 羔 J ( 出 廿 三 19 ; 卅

四 26 ; 申 十 四 21 ) 。直 到 最 近 人 們 才 明

白 這 謎 樣 的 命 令 。這 條 律 例 是 猶 太 人 在 食

物 潔 淨 （ k ash rm  ) 上 的 規 定 —— 禁 止 任 何

人 食 用 以 同 類 的 肉 或 奶 或 某 種 由 這 二 類 混

合 煮 成 的 食 物 —— 之 基 礎 。

正 如 民 十 五 11ΓΓ提 及 的 ，羊 羔 可 當 作

祭 牲 ，但 不 能 在 羊 奶 中 煮 熟 ，答 案 記 戦 在

迦 南 人 的 烏 加 列 文 獻 斑 ，特 別 是 現 在 一 般

稱 爲 『諸 神 的 誕 生 』或 『 Shahan  ( 黎 明 ）

和 Shalim ( 货 昏 ） ■!的 故 事 中 ， G o rd o n
ί / Γ ，1 9 篇 5 2 號 1 5 ，1 6 行 如 此 說 ：

15: 7  - ,iSt ־ s b ^  · gzrm · tb(h 9 g )d  · bhlb 
• ,nnh · bhmft

¥  w

15 : 獻 祭 者 煮 一 绂 山 羊 羔 在 奶 中 ，一  

狻 綿 羊 羔 / 薄 荷 （？ ）在 奶 油 中 י 在 火 上  

煮 七 次 。

上 下 文 顯 示 羊 羔 在 奶 中 煞 是 某 些 異 敎  

的 獻 祭 儀 式 ，可 能 是 在 獻 初 熟 之 物 時 筵 席  

的 一 部 分 ，祈 求 來 年 有 更 好 的 豐 收 。但 聖  

經 對 這 樣 的 思 想 י 絕 對 是 加 以 斥 责 的 ，因 

爲 土 地 的 富 饒 來 自 神 的 祝 福 ，而 非 道 種 魔  

術 的 把 戲 。

參 考 害 目 ：D aube，D·, “A N ote on a  
Jewish D ietary  Law ，” JTS 37: 289一 91- 
R adin, M ., “The K id and Its M o th e r’s 
M ilk .” A JSL  40: 209—18, T D O T , I I，pp. 
382—89, T W B A T，I，pp· 922—26·

V. P .  H·

仏-碗 … 1，11，見  313a， b ד דו  ג
見  315d דול^

Vrfiwa) 見  315e) ה^ דו  ג
見  317a ה ^ דו ג

見  317b ם ?י דו ג
印-兩 見 314b די  ג

v rf jy a ) 見  314c, ה די  ג
見  319a，320a ליש^

長 大 、成 爲 偉 大 或 顒 315 ^לל
要 、有 權 勢 、尊 嚴 、讚 美 、 （尊

大 ） 、作 了 偉 大 的 事

衍 生 詞

315a א ד  ̂ 成 爲 偉 大 、長

大

3 1 5 b א  ד ג  (gddel) 偉 大

315c ם|1  דלי  搓 成 的

線 、缒 子  

3 1 5 d א  ו ד  ̂ 偉 大 的

315e 偉 欠

3 1 5 f א  ד ג ?? ( m ig d a l)  ^
315g ( m i g d o l )  ^

本 字 根 是 指 人 或 其 他 有 生 命 的 東 西 在  

身 體 的 成 長 ，也 涵 括 有 形 體 的 物 質 或 沒 有  

形 體 的 事 物 ，如 聲 音 、感 覺 或 權 力 ；本 字  

和 於״/ 肋 及 在 意 思 上 有 重 ®  ; 不 過  

此 字 不 同 處 י 是 從 來 不 指 數 目 的 擞 ’僅 用  

以 描 繪 形 體 的 增 長 以 及 重 要 性 的 增 加 等 。 

本 字 和 神 的 名 字 相 連 成 爲 人 名 ，最 常 見 的  

是 基 大 利 ，意 爲 Γ 耶 和 華 是 偉 大 的 J ( 王  

下 廿 五 2 2 〜 2 5  ) 。撒 上 廿 六 2 4 本 字 的 意  

思 是 指 蜇 視 某 人 生 命 的 價 値 ；伯 二 1 3 是 表  

達 個 人 極 其 的 悲 傷 ，而 王 上 十 2 3 則 描 述 君  

王 的 重 要 性 （偉 大 ） 。通 常 本 字 也 述 及 神  

的 偉 大 （撒 下 七 22 ) ，彌 赛 亞 被 描 繪 成  

Γ 他 必 日 見 尊 大 ， 直 到 地 極 ■I ( 彌  

五  4  ) 。 ·
使 之 長 大 或 養 育 小 孩 、樹 木 等 葱 義 只  

見 P ie l的 字 幹 。不 過 P ie l和 H ip h il二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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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7 ח  ד ^ ( g a d a p )

幹 都 帶 有 尊 榮 或 祝 爲 偉 大 之 意 。道 也 是 詩  

人 赝 次 使 用 這 字 的 方 式 ，呼 籲 信 徒 當 尊 主  

爲 大 （詩 卅 五 27 ; 四 十 16 ; 七 十 4  ) 。

結 卅 八 2 3 是 本 字 的 反 身 用 法 · 顯 示 神  

怎 樣 藉 著 在 大 自 然 和 歴 史 中 所 施 行 的 作  

爲 י 來 彰 顯 神 本 身 的 偉 大 ，並 表 明 在 列 邦  

中 י 唯 有 祂 是 主 。但 相 同 的 形 式 在 赛  

十 1 5 ，卻 變 成 是 形 容 惡 人 如 何 處 心 積 虛 想  

要 # 己 爲 大 ，並 與 神 作 對 。但 ^ -一  3 6 〜 3 7  
中 就 是 使 用 這 個 字 描 述 敵 基 督 在 末 世 時  י
如 何 誇 大 自 己 是 全 能 的 。

抑 说 / 成爲偉大  '  富 有 （創 廿 六 13 ) ; 
漸漸長大（撒 上 二 2 6 )

g d d e l偉 欠

指 君 王 或 樹 木 （結 卅 一  2 ， 7  1 8 י   ) 、 

神 的 膀 臂 （詩 七 九 1 1  ) 、神 的 恩 惠 （民 十  

四 1 9  ) 和 神 自 身 （ 申 三 2 4  ; 五 2 1  : 

九 2 6  ;  Η -一  2  ; 卅 二 3  ; 詩 一 五 〇 2  ) 。 

以 赛 亞 用 逭 字 來 代 表 人 心 的 驕 傲 、傲 慢  

( 赛 九 8  ; 十 1 2  ) 。

g d d d l傳 大 的

是 形 容 詞 י 有 些 時 候 意 思 和 勋 詞 （如  

上 述 ）略 爲 相 同 י 如 數 目 上 的 『多 · 1 ，或  

某 方 面 的 增 強 ，如 聲 音 的 「變 大 』 ，或 年  

齡 上 的 漸 長 ，或 成 爲 尊 大 。

ged iiia  俾 大

特 別 是 指 神 的 屣 性 。

m ig d d l  塔
可 能 是 由 於 較 早 的 年 代 中 ，塔 是 城 鎭  

中 设 大 （最 侮 大 ）的 建 築 物 ，由 此 衍 變 而  

來 °

參 考 害 目 ： T D O T  I I， pp . 390 — 415. 
T H A T，I，pp . 402—408.

E . B . S .

3 1 6  Μ ί  欲 掉 、劈成兩半

衍生詞
316a  ! עוו ד  ̂ 、（g id ^ d n )  1 甸

道 勋 詞 扣 如 ‘常 常 是 用 來 指 砍 倒 偶 像  

的 車 例 （結 六 6 ; 申 七 5 ; 十 二 3 ; 代 下  

十 四 3 ; 卅 一 1 ; 卅 四 4 ， 7 ) 。在 申 七 5

和 代 下 十 四 3 ; 卅 一  1 中 י 砍 下 的 物 品 是  

亞 舍 拉 的 柱 像 ，這 是 迦 南 人 視 之 爲 富 腦 、 

多 產 的 女 神 ；以 赛 亞 用 此 字 形 容 巴 比 倫 的  

君 王 雖 自 視 爲 神 י 也 必 被 砍 下 （赛 十  

四 1 2 ) ; 邪 惡 的 家 宰 舍 伯 那 縱 使 釘 椿 穩  

固 י 藏 得 悉 密 、安 全 ，終 也 要 被 砍 下 （編  

按 ：赛 廿 二 2 5 究 竟 是 指 以 利 亞 敬 或 舍 伯  

那 י 學 者 有 不 同 窓 見 ，參 1421 ) ，另 方 面  

以 赉 亞 預 言 銅 門 必 被 打 破 ，鐡 閂 也 要 被 砍  

斷 ，以 致 古 列 能 征 服 頑 敵 （赛 四 五 2 ) 。 

但 有 些 出 處 ，此 動 詞 則 僅 意 味 砍 下 樹 木  

( 寶 九 9 ; 十 33 ) ; 以 赛 亞 也 以 此 動 詞 形  

容 剃 淨 鬍 铖 ，代 表 悲 哀 之 意 （ 赛 十  

五 2 ) 。

g id  * d n 基甸

是 位 士 師 （士 六 〜 八 章 ） 。有 許 多 其  

他 的 人 名 ，也 是 由 這 字 根 衍 變 而 來 ：如 屣  

便 雅 憫 支 的 基 多 尼 （民 一  11 ; 二 22 ; 七  

6 0 ， 65 ) 和 便 雅 憫 族 邊 界 地 的 基 頓 （士 廿  

45 ) °
或 許 我 們 可 以 大 膽 的 假 設 ，基 甸 的 名  

字 是 淵 源 於 他 是 一 位 ז 大 能  

的 勇 士 』 。這 字 詞 也 可 譯 『軍 隊 中 的 英  

雄 J · 。他 的 名 字 和 他 從 事 的 行 業 י 即 勇 於  

Γ 劈 砍 』或 「砍 掉 ■1敵 人 的 壯 士 有 關 。不  

過 當 天 使 向 他 顯 現 時 ，似 乎 尙 未 能 名 符 其  

W ( 士 六 1 1 ， 12 ) 。但 是 當 他 窑 力 砍 倒 巴  

力 的 祭 壇 時 י 他 的 確 是 名 符 其 苡 。因 爲 他  

是 隨 從 巴 力 的 人 辱 罵 的 對 象 ，所 以 被 人 取  

了 個 名 Γ י 耶 路 巴 力 』 ，意 思 是 「讓 巴 力  

與 他 爭 論 』 。基 甸 在 他 繫 敗 米 甸 人 這 件 名  

垂 千 古 的 事 踉 之 後 ，成 爲 以 色 列 中 有 名 的  

士 師 或 領 袖 （赛 十 26 ; 詩 八 三 11 ) 。

E . B . S .

ו עו ד  ̂ 見 316a

317 辱 ^דר  瑪 人 、谈 镑 神

衍生詞
3 1 7 a הו  ^ דו ג  羞 辱

317b ם!  הי g) גדו id d H p lm )  ^ י̂· 
的話

這 励 詞 看 來 像 是 由 字 根 政 或 受 倀 衍 變  

而 來 。

詩 四 四 箱 吿 訴 我 們 ，當 神 准 許 信 徒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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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8 ר  ד ג  ( g a d a r )

爲 「那 辱 駕 毀 謗 之 人 j ( 1 6 節 ）嗤笑機刺  

( 1 3 節 ）的 對 象 時 ，信 徒 的 心 態 應 陔 如  

何 。詩 人 吿 訴 神 「道 都 臨 到 我 們 身 上 j  י 
『我 們 卻 沒 有 忘 記 你 י 也 沒 有 違 背 你 的  

約 ；我 們 的 心 沒 有 後 退 י 我 們 的 腳 也 沒 有  

偏 離 你 的 路 ；… … 我 們 爲 你 的 緣 故 終 曰 被  

殺 ，人 看 我 們 如 將 宰 的 羊 』 （1 7 ，  י 22 18
節 ） 。保 羅 在 羅 八 3 6 ，正 是 引 用 2 2 節 的  

字 句 י 表 明 靠 著 神 的 靈 終 將 得 勝 世 界 、肉 

體 與 魔 鬼 ，他 說 ：「然 而 靠 著 愛 我 們 的  

主 י 在 這 一 切 的 事 上 ，已 經 得 勝 有 餘 了  J 
( ― 八  37 ) °

也 有 褻 潢 的 意 思 י 即 是 攻 擊 辱  

罵 神 。最 典 型 的 例 子 可 見 王 下 十 九 2 2 和 赛  

卅 七 2 3 的 經 文 ，亞 述 王 的 使 者 站 在 耶 路 撒  

冷 城 外 ，用 希 伯 來 話 說 了 一 大 篇 誑 語 來 辱  

眾 以 色 列 的 神 ；但 藉 著 先 知 以 费 亞 的 口  

諭 ，傅 達 了 神 在 話 語 上 的 回 應 （赘 卅 七 22 
〜 3 6  ; 王 下 十 九 2 1 〜 3 4  ) 。神 在 行 動 上 的  

回 應 乃 是 藉 著 祂 的 使 者 出 去 י 擊 殺 了 西 拿  

基 立 的 兵 士 。

ge d u p a  ^ . ^ 1J
比 較 結 五 י 15 先 知 論 到 耶 路 撒 冷 說  י

r … … 那 時 你 就 在 四 圍 的 列 國 中 成 爲 羞  

辱 、拽 刺  J 。

g i d d i i p i m 聲 爲 的 話

神 透 過 先 知 以 费 亞 警 誡 百 姓 י 祂 允 許  

以 色 列 成 爲 辱 涊 的 對 象 （赛 四 三 28 ) 。但  

當 以 色 列 國 被 別 人 辱 駡 時 י 神 又 來 安 慰  

( 赛 五 一  7 ) 。神 甚 至 應 許 要 懲 罰 這 些 辱  

涊 以 色 列 人 的 國 家 。神 藉 著 西 番 雅 說 ：

「我 聽 見 摩 押 人 的 级 詩 ，… … 摩 押 必 像 所  

多 瑪 j  ( 番 二 8 ) 。

參 考 窨 目 ：T D O T，II，pp. 4 1 6 -  18.
E. B . S .

318 築 גדר  牆 （擋 、堵 ）

衍 生 詞  

318a גדר ( g a d e r )  0  

318b ) גדרה  g ed e r a ) י גדרת 
( g €d e r e t )  Μ

319 ש  I נד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1 9 a ש  ) גלי O d d i s h )堆 積 、堆 集

( 出 廿 二 6 ;  士 十 五 5 ; 伯 五

26 )

320  1 1 ש  爲גד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20a  墳 墓 僅 見 於

伯 廿 一 32

ה 321 !^  痊 癒 、酱 治 根 據 亞 蘭

文 的 字 根 י 此 字 意 思 是 『從 罪 惡 、痛  

苦 或 疾 病 中 得 著 釋 放 、自 由 J ( 參 何  

五 13 )

衍 生 詞

3 2 1 a 叩 纟 酱 治 箴 十 七 22 
本 名 詞 的 用 法 是 『喜 樂 的 心 乃  

是 良 藥 j ，或 『喜 樂 的 心 帶 來  

好 的 醫 治 』 （ Beck )

322  屈 身  '  蹲 伏 （王 上 十

八 42 ; 王 下 四 3 4 〜 3 5  )

ב 323 גו  耕 種 、掘 土 （王 下 廿 五

12 )

衍 生 詞

3 2 3 a ב  ג  以砂 ） I I 控 坑 、抱 溝  

( 如 耶 十 四 3 ; 王 下 三 16 ) 
3 2 3 b  W I I I 棟 樑 、横 樑 僅

見 於 王 上 六 9 ，意 思 未 定

見  304b

324 ג  ו ג 彳 的 以 歌 革 是 瑪 各 地 的 領 袖 ’
也 是 羅 施 、米 設 、土 巴 的 王 （結 卅 八  

和 卅 九 ） 。在 代 上 五 4 ，歌 革 也 是 一  

個 流 便 人 的 名 字 （代 上 五 4 )

3 2 4 a  + 9 ג ו ג  碼 各 是 由

歌 革 所 管 轄 土 地 之 名

以 西 結 在 異 象 中 潦 見 這 王 是 波 斯 人 、 

古 货 人 、弗 人 、歌 蔑 人 和 陀 迦 瑪 族 衆 民 所  

組 成 的 軍 隊 之 首 領 。他 們 將 在 神 的 百 姓 以  

色 列 人 歸 回 故 土 、安 居 樂 業 י 全 無 防 備 之  

時 大 肆 進 擊 ；不 過 逭 事 發 生 也 是 神 所 准 許  

的 ，目 的 是 要 在 他 們 中 間 彰 顯 祂 的 聖 潔 。 

神 的 百 姓 不 擗 參 戰 י 因 爲 神 本 身 要 毀 滅 歌  

革 的 軍 隊 （結 卅 八 1 9 〜 2 3  ) 。啓 廿 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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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 h) ה ו 3 ג 2 6

把 道 事 放 在 ז  一 千 年 』之 後 ，那 時 ，『撒  

但 必 從 監 牢 與 被 釋 放 ，出 來 要 迷 惑 地 上 四  

方 的 列 國 י 就 是 歌 革 和 瑪 各 ，叫 他 們 聚 集  

爭 戰 』 。

所 有 嘗 試 找 出 歌 革 名 字 之 源 者 ，胫 後  

都 只 能 臆 測 。有 些 人 以 爲 是 趕 出 洗 贸 利 人  

( Cim m erians י 或 歌 賤 〔G o m e r〕 ） 

之 L y d ia 的 Gyges · 有 人 認 爲 畏 亞 述 文 獻  

所 提 及 的 名 字 —— י 是 亞 述 北 部 山 居  

的 支 派 之 領 袖 （參 BDB ) 。我 們 可 或 由 語  

言 學 上 或 由 歴 史 探 溯 出 名 字 的 意 義 ，逍 在  

神 學 上 並 不 蜇 要 。大 部 分 基 督 徒 均 以 末 世  

論 的 方 式 來 註 解 這 些 經 文 י 但 彼 此 之 間 仍  

有 些 微 的 差 異 。有 些 解 經 家 認 爲 ，這 些 經  

文 是 十 分 象 徵 性 地 說 到 敎 會 與 邪 惡 勢 力 間  

般 後 的 爭 戰 。但 有 些 人 則 是 字 面 解 經 י 認  

爲 是 指 千 禧 年 後 י 撒 但 被 釋 放 ，攻 擊 神 的  

百 姓 ，最 終 被 丟 在 在 硫 磺 火 湖 與 ；另 些 人  

認 爲 啓 廿 7 〜9 是 以 間 接 班 法 來 暗 示 ，至  

於 此 事 何 時 成 就 並 不 能 由 經 文 確 定 ° 他 們  

認 爲 此 事 成 就 之 時 即 是 千 禧 年 前 的 哈 米 吉  

多 頓 大 戰 。

M a g o g 济 各

在 結 卅 二 2 ; 卅 九 6 和 啓 廿 8 的 用  

法 ，都 帶 有 末 世 論 思 想 。但 在 創 十 車 的 國  

家 中 （與 代 上 一  5 對 照 ） ，瑪 各 是 雅 弗 的  

後 代 （2 節 ） ，而 瑪 各 和 其 他 雅 弗 的 子 孫 也  

有 關 聯 י 如 歌 蔑 （洗 贸 利 人 〔Cim m e- 
r i a i i s ? 〕 ） 、 瑪 代 （ 米 底 亞 人  

〔 M edes ? 〕 ） 、 雅 完 （ 愛 奧 尼 亞 人  

〔Im iia n s〕 ） 、土 巴 、米 設 和 提 拉 ，有 些  

名 稱 在 結 卅 八 ；卅 九 贲 也 都 提 到 י 他 們 都  

大 略 居 住 在 以 色 列 的 北 方 ，而 都 不 是 閃 族  

人 的 後 代 。

參 考 害 目 ：T D O T，I I，pp. 4 1 9 - 2 5 .
E . B . S .

325 ד  攻 גו 擊 、侵 略 （如 创 四 九

19 ··哈 三  16 )
325a  W 〜汉祕） 見 326a 
325b !ו  見  326b

326 ה  ג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26a  W (g ra w ;)背 後

326b גו   中 間 、背 上

326c ה גו  背 部

326d 以 גוי;ד.+  ·《 % ^  處 艘 、

身 艘

326e ו י ו נ  以 3 2 ^ 國 家 、人 民

鹿 髋 、身 體  

本 字 用 於 把 身 體 當 成 朿 西 來 蒞 ，或 已  

死 的 （如 死 獅 ，士 十 四 8 〜9 ，或 掃 羅 的 屍  

身 ，撒 上 卅 一  1 0 ,  1 2 ) ，或 像 是 仍 活 的  

( 埃 及 人 以 此 稱 呼 他 們 自 己 ，削 四 七  

18 ) 。活 物 的 身 體 （結 一  1 1 ， 23 ) 和 天 使  

的 「人 身 』 （但 十 6 ) 出 現 在 異 象 中 ；這  

樣 ，異 象 的 客 觀 性 便 得 到 支 持 。

分 办 外 邦 人 、國 家 、人 民

八5〃 和 R S V 在 多 處 有 相 同 或 不 同 的  

譯 法 ，如 創 十 出 י 5 現 兩 次 י 其 中 一 處  

兩 者 均 譯 爲 國 家 （ nations ) י R S V 將 另 一  

處 譯 爲 人 民 （ peoples ) 。若 要 確 認 此 字 的  

© 義 ，是 有 困 難 的 ，不 過 如 果 我 們 把 各 種  

用 法 都 考 慮 了 ，再 加 上 一 些 似 乎 相 關 之 術  

語 的 用 法 如 gavv、g^vv、  身 體 的

背 部 ； g e iv  亞 蘭 文 的 『中 間 』 ；

—— 活 物 的 身 體 或 屍 體 （見 下 列 ） ，我 們  

不 得 不 作 一 個 結 論 說 ，本 字 基 本 意 義 爲 一  

群 特 定 的 人 或 一 個 身 體 的 某 一 部 分 。上 下  

文 通 常 會 指 示 其 品 質 或 特 性 。

〔同 義 字 k m 大 部 分 用 法 也 是 指 一 群  

百 姓 י 或 一 般 民 衆 而 言 。不 過 有 時 候 ，尤  

其 是 詩 體 經 文 與 和 的 平־771^ 行 使 用 時 可 以  

指 國 家 י 或 外 邦 或 以 色 列 _ 。而 則  

經 常 是 指 環 繞 以 色 列 周 圍 的 外 邦 國 家 。 

厂 ，d/w則 主 要 是 上 述 這 些 字 在 詩 體 與 這 兩  

種 用 法 的 同 義 字 。尺. L. Η . 〕

^ 2 /特 別 是 指 一 群 因 政 治 、民 族 或 腿 域  

上 的 關 係 所 組 成 的 國 體 ，而 非 強 調 道 群 人  

有 特 定 的 宗 敎 或 道 徳 思 想 。创 十 5 是 按 趣  

域 來 稱 逭 些 特 定 的 群 體 。當 神 對 亞 伯 拉 罕  

論 及 埃 及 是 一 強 大 的 國 家 時 ，就 是 用 這 字  

眼 ；以 利 沙 禱 吿 使 俊 犯 者 敍 利 亞 這 會  

眼 目 昏 迷 （王 下 六 1 8 ) 。若 由 一 般 種 族 的  

槪 念 來 哲 י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也 可 用 逭 字 來  

形 容 。 Γ 我 必 叫 你 成 爲 大 國 J ，即 指 有 政  

府 有 領 土 ，並 且 特 定 的 一 群 人 民 （創 十 二  

2 ; 十 七 20 ; 廿 一  18 ) 。在 出 州 三־  י 13
摩 西 論 到 以 色 列 是 萵 邦 中 獨 特 的 一 族 說 ’
Γ 逭 晚 / ( 即 國 家 ） 是 你 的 百 姓  

( k w )  J 。 申 四 6 〜7 , 摩 西 形 容 以 色 列  

是 在 政 治 上 、種 族 上 有 組 織 的 群 體  

( ) י  在 萵 民 面 前 是 有 智 慈 、聰 明 的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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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z) ז ו 3 ג 2 7

被 萬י以 獨 特 的 一 國 存 於 當 時י ( 姓 （VW7 
民 視 爲 獨 特 的 一 國 （詩 八 三 4 ) 。我 們 必 

須 強 調 聖 經 中 說 在 摩 西 時 代 以 色 列 就 已 逛 

因 爲 有 一 個 廣 爲 流 傅 但 錯 誤 的 觀י個 國 家 

以 色 列 不 是 個 國י念 說 ：直 到 進 迦 南 之 前 

家 。取 贲 上 以 色 列 在 摩 西 時 就 已 成 國 · 正 

如 它 在 約 逬 亞 時 是 一 個 國 家 一 樣 （极  

三 17 ; 四 1 ; 五 6 ) 。雖 然 ，以 色 列 人 被 

擄 ，耶 利 米 和 其 後 的 時 代 亦 仍 是 一 個 國 家

。( 36 (耶 卅 一 

g S y im 這 術 語 用 在 一 些 特 別 的 方 面。 

用 的 是 逭 個 複 數 形י當 用 來 指 一 些 國 家 時 

式 ，被 譯 爲 各 邦 （創 十 31 ; 士 二 23 ; 资 

或 最 35民 （亞 十 二 3 ) 。複 敝11 ) י 六 一 

的 用 法 也 用 來 指 居 住 或 環 繞 迦 南 地 的 民 族 

而 言 。這 些 國 家 是 特 定 的 稲 族 、政 治 、腿 

他 們 是 以 色 列 國 要 掠 奪 的 對 象י域 群 體 

或 是 以 色 列 要י ( (申 四 38 ; 逬 廿 三 13 
作 爲 以 色 列 人 的 試 驗 及 懲י住 在 他 們 中 問 

23 )。不 過 這 字 偶 而 也 用 來 י 罰 （士 二 21 
指 將 要 從 亞 伯 拉 罕 而 出 的 各 國 （创 十 七 4 

撒 拉 也 要 成 爲 多 國 之 母 （創 十6) י〜

0 ( 16 七

一 旦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果 然 成 爲 獨 特、 

在 政 治 上 、種 族 上 合 一 的 民י爲 衆 所 周 知 

且 與 耶 和 華 間 擁 有 特 殊 的 立 約 關 係י族 

和 就 愈 加 成 爲 『外 邦 人 J י時 

代 表 無 盟 約 、非י或 「異 敎 徒 』的 與 用 詞 

信 仰 » 神 之 列 邦 。即 便 如 此 ，聖 經 仍 也 一 

再 用 來 表 示 以 色 列 人 ，例 如 在 佔 領 土 

地 時 （沓 三 1 7 ) ，或 是 被 外 邦 人 以 此 字 來 

稱 呼 （申 四 6 ) 。以 色 列 被 稱 爲 是 神 聖 

因 爲 她 是 與 神 有 立 約、י (（的 j 國 家 

有 救 賙 之 恩 及 割 禮 之 儀 的 國 家 （ 啓  

五 8 ) 。不 過 正 常 情 況 下 未 受 割 禮 的 才 是

。( 25 了 （耶 九 

環 伺 周 圍 的 列 國 （申 九 4 〜 5  ) 所 行 的 

各י (可 憎 之 琪 （申 十 八 9 ; 代 下 卅 三 2 
顯 出 他י ( 自 爲 己 製 造 神 像 （王 下 十 七 29 

們 的 異 敎 特 性 。這 些 國 家 興 起 來 反 對 神 和 

與 神 立 約 的 百 姓 ，但 是 主 必 笑 話 他 們 （詩 

五 九 8 ) ，並 且 將 速 速 滅 亡 他 們 （詩 

警 戒 以י還 有 特 別 是 先 知י十 16 ) ，摩 西 

若 像 的 ^ 饥 一 般 地 敬 拜 邪 神 異י色 列 人 

敎 ，他 們 必 要 像 列 邦 一 樣 接 受 密 判 （申 卅

。( 9 二  28 ; 赛 一  4  ; 瑪 三 

雖 是 外 邦 人 和י但 是 外 邦 列 國 

也 並 非 原 本 就 完 全 無 望 ，不 能 享י異 敎 徒

受 神 的 恩 典 。相 反 地 ，若 他 們 憑 信 心 投 靠  

神 י 則 神 透 過 亞 伯 拉 罕 祝 福 萵 民 的 應 許  י
亦 將 臨 及 他 們 。以 色 列 是 立 約 之 民 ，颶 神  

之 百 姓 ，但 藉 著 他 們 ， 在 未 來 的 日  

子 ，也 要 漀 神 祝 福 （創 十 二 1 〜 3  ) 。同 

時 י 神 要 用 外 邦 的 國 家 ，來 懲 罰 不 忠 寅 的  

約 民 以 色 列 （耶 四 7 ; 哈 一  5ff. ) 。但 另  

一 方 面 他 們 未 來 又 要 俯 就 以 色 列 的 榮 耀  

( 赛 六 十 10ff. ··該 二 6ff. ) 。外 邦 也 被 邀  

請 前 來 尋 找 彌 赛 亞 ，好 使 祂 成 爲 外 邦 人 的  

光 （ 费 十 一  1 0 ; 四 二 6 ) 。琪 苡 上 ， 

也 參 與 在 朝 拜 錫 安 聖 山 的 行 列 （赛  

二 2ff. ) י 他 們 的 子 孫 個 個 生 在 那 衷 （詩  

八 七 4 ) 。這 樣 י 蕋 本 上 將 只 有 一 種 神 的  

百 姓 ，由 來 自 各 種 部 落 、語 言 、百 姓 和 國  

家 的 信 徒 所 組 合 而 成 。不 過 在 舊 約 中 ，神  

的 祝 福 是 藉 著 立 約 的 百 姓 k m 啓 示 且 加 給

gdyim  °
參 考 會 目 ：C ody，A elred ， “ W hen Is the 
C hosen People Called a  G oy ? ’’ VT 16: 
1 6 G .־־  irdlestone, R. B,, S yn o n ym s o f  the  
O ld  T estam en t, Eerdm ans, 1951. M oran , 
W illiam  L·， ‘‘ ‘A  K ingdom  o f  P riests’，” in 
The B ible in C atholic  Thought, H erder and 
H erder, 1962, pp, 7 2 0 R .־־־  ost, L., “ Die 
Bezeichnungen fur L and und Volk im 
A lten T estam entum in F ״, estschrift O tto  
P rockscfi, Leipzig, 1934. Speiser, E. A ., 

“ ^People’ and  ^N ation’ o f  Israel，” JBL 
79: 1 5 7 6 3 ־ ־ . W atts, Jo h n  D ., “The People 
o f  G o d Exp T ״.  67: 232—37, T D N T ，I I， 
pp. 364—69, T D O T，II，pp· 426 —37·

G. V. G.

« ד ו ג  見  299, 326c

327 גוז   如 以 帶 來 、 斷 絶 （a s v 和  

R S V 用 法 類 似 ）

表 達 了 『消 逝 ■I的 槪 念 （在 多 種 閃  

族 語 均 有 此 字 ，如 阿 拉 伯 文 中 的 。 

人 活 到 年 老 時 便 會 感 诞 日 子 如 飛 而 去 （詩  

九 十 1 0 ) ; 風 把 鵪 鸫 由 海 面 颳 來 （民 >־
31 ) 。在 舊 約 與 ，這 動 詞 是 指 人 以 外 的 動  

作 來 源 。

G. V. G.

ל גון  見  33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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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0 ר  ו ג  ( g i t r ) l

»לן  見  345
切印幻見’〜 גויה 326d 
見 גוי  326e
” ΐϋ ~ 3叫 見  35011

328 ע  ו  ̂ ( V S tm V 死 亡 、氣 絶 、準 備 死

亡 、交 出 靈 魂

此 字 常 和 m /if相 連 （创 廿 五 8 ， 17 ; 
卅 五 29 ; 參 四 九 33 ; 民 廿 29 ; 伯 

三 11 ; 十 四 10 ; 哀 一  19 ) 。 在 民 十  

七 12f. י 與 ’於 ^ 平 行 。

亞 伯 拉 罕 年 紀 老 邁 即 將 面 臨 死 亡 ’那  

時 他 差 派 僕 人 以 利 以 謝 到 巴 旦 亞 蘭 ’爲 以  

撒 尋 找 妻 子 （創 廿 四 1 ; 廿 五 8 ) 。以 撒  

要 爲 以 掃 祝 福 時 ，他 說 ״： 不־ 知 道 那 一 天  

死 J ( 創 廿 七 2 ) 。S p e is e r提 出 一 種 可  

能 ，即 此 處 以 撒 不 一 定 認 爲 他 的 死 期 將  

近 ，而 苡 際 上 是 用 法 律 名 詞 立 遺 囑 ，努 斯  

( Niizi ) 文 件 中 有 類 似 的 記 敝 י 不 過 以 撒  

是 有 將 死 的 思 想 。雅 各 在 爲 兒 子 們 預 言 之  

後 י 不 久 即 氣 絕 而 死 （創 四 九 1 ， 33 ) 。

約 伯 如 果 有 人 能 向 他 提 出 控 訴 ，他 就  

寧 願 氣 絕 而 亡 （伯 十 三 19 ) ，並 且 他 對 朋  

友 的 錯 誤 指 贲 י 至 死 也 不 以 自 己 爲 不 正  

( 伯 廿 七 5 ) 。如 果 以 色 列 人 去 抵 擋 神 所  

加 的 苦 難 則 會 導 致 死 亡 ，起 初 以 色 列 人 害  

怕 這 結 局 （神 在 他 們 控 吿 摩 西 亞 倫 時 站 在  

摩 西 、亞 倫 這 邊 ，那 時 他 們 說 ：『我 們 死  

喇 י 我 們 滅 亡 喇 י 都 滅 亡 喇 。凡 挨 近 耶 和  

華 帳 蘇 的 ，是 必 死 的 י 我 們 都 要 死 亡  

麼 ？ 』 [ 民 十 七 1 2 〜 13 ] ) ，但 後 來 在 尋  

的 曠 野 無 水 時 他 們 再 次 求 死 （民 廿 3 ) 。 

亞 干 因 在 那 當 滅 的 物 上 犯 了 罪 就 死 亡 （ Φ  
廿 二 20 ) 。神 才 是 一 切 氣 息 賴 以 存 活 的 源  

頭 （詩 一 〇 四 29 ) 。

參 考 密 目 ：T D O T，I I，p· 438■ Speiser，E· 
A ·， “ I K now  N o t the D ay o f  M y 
D ea th，’， O rien ta l a n d  B ib lica l S tu d ie s、 
Univ. o f  Penn., 1967, pp. 89—96

H . G . S .

329 ח*  關 גו 上 這 励 詞 僅 出 現 一

次 ，是 以 H ip h i l出 現 （尼 七 3 )

衍 生 詞

3 2 9 a  ΓφΜ 身 體 、泥 艘

330 ר  גו  以&以 1 聚 集 、成 爲 外 人 、居

住 、集 合 一 起 、存 留 、旅 羈 、寄 居

衍 生 詞  

3 3 0 a  客 旅

330b ת  רו 〗 居 住 （某 地 ）

330c ! ר מגו  ι 旅 居 之 地

330d 倉 כזגורה  庫 、 级

倉

330e ת רו מג מ  ( m a m m ,g u rh t) 倉

乐 、榖 會

本 字 根 是 指 寄 居 在 外 人 中 間 ，在 那 與  

無 親 無 故 ，所 以 也 不 能 享 受 本 地 人 的 權  

益 ；這 樣 ， 靠 的 是 當 地 人 的 好 客 ，這 在  

近 朿 一 帶 扮 演 著 極 逭 要 的 角 色 。以 色 列 人  

和 他 們 的 鄰 居 同 住 時 ，他 們 通 常 被 視 爲 受  

保 護 的 公 民 ；而 外 人 住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則 

多 半 被 視 爲 皈 依 猶 太 敎 者 。

以 色 列 族 常 因 逍 遇 饑 荒 ，必 須 遷 徙 離  

開 應 許 之 地 י 但 也 都 受 到 保 護 ：亞 伯 拉 罕  

在 埃 及 （創 十 二 10 ) ; 以 色 列 在 埃 及 （創  

四 七 4 ) ; 以 撒 在 蕋 拉 耳 住 在 亞 比 米 勒 中  

間 （創 廿 六 3 ) 。族 長 時 期 ’由 於 主 的 呼  

召 ，他 們 在 應 許 之 地 成 爲 受 保 護 的 居 民  

( 創 十 七 8 ; 廿 1 ; 廿 三 4  ) 。希 伯 來 魯  

中 描 述 他 們 是 客 旅 、是 寄 居 的 ’更 加 證 明  

在 罪 惡 的 世 界 中 ，他 們 不 認 爲 自 己 是 罪 惡  

世 界 中 的 一 份 子 （來 ^ - 一  9 ， 13 ) 。許 多  

經 文 也 都 說 明 這 個 意 義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和 雅 各 僅 僅 是 寄 居 在 迦 南 （出 六 4 ) ’雖  

然 以 撒 和 雅 各 都 在 迦 南 出 生 。應 許 之 地 尙  

未 賜 給 他 們 ，因 爲 亞 摩 利 人 的 罪 惡 還 沒 有  

滿 盈 （创 十 五 16 ) 。以 色 列 人 在 埃 及 也 被  

稱 爲 是 寄 居 的 （ ) ( 申 十 1 7 〜 1 9  ; 

出 廿 二 20 ) ，一 開 始 是 外 人 的 身 分 ’離 去  

前 則 形 同 奴 隸 。

雅 各 和 拉 班 同 住 時 ，他 形 容 自 己 是 寄  

居 的 ，因 他 思 念 歸 回 迦 南 。羅 得 雖 是 住 在  

所 多 瑪 ，但 當 與 城 中 的 人 爭 鬧 時 ’被 謔 稱  

爲 寄 居 的 ，即 外 人 ，在 本 地 的 事 務 上 ’無  

權 發 言 （創 十 九 9 ) 。

以 色 列 人 被 據 至 米 所 波 大 米 時 ’也 被  

稱 呼 爲 寄 居 的 （拉 一  4 ) י  因 爲 是 從 立 約  

之 地 被 迺 移 至 外 土 。征 戰 過 後 ，迦 南 人 反  

成 爲 ( 出 廿 1 〇 · ·廿 一21 ״ · 廿 二 9 
) ，因 爲 他 們 的 罪 惡 滿 盈 ，以 至 無 法 享 受  

神 對 普 世 的 一 般 恩 典 。甚 至 以 色 列 人 也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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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爲 是 寄 居 的 ，意 思 是 因 爲 惟 有 他 們 緣 崇 

他 們 對 土 地 的 持 有 權 才 有 效。י神 的 約 

在 未 來 的 世 代 中 豺 狼 將 要 在 綿 羊 羔 中 

6 )。惡 人 永 不 能 在 神 面 前 —־־（寄 居 

享 有 道 地 位 （詩 五 4 ) ，而 詩 人 則 自 訴 自 

己 在 神 面 前 也 如 同 客 旅 般 ，不 知 是 否 能 久 

居 （詩 卅 九 1 〜 1 3  ; 代 上 廿 九 15 ) 。的 

確 ，即 使 以 色 列 進 迦 南 後 在 那 地 仍 足 寄 居 

。( 因 爲 地 是 耶 和 華 的 （利 廿 五 的י23

流 浪 者 、外 人 、陌 生 人  

本 字 乃 是 指 那 些 不 能 享 有 本 地 居 住 者 

通 常 擁 有 之 權 利 的 寄 居 者 而 言 。最 淸 楚 不 

過 的 意 思 是 ，以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人 寄 居 

在 埃 及 地 之 情 況 （ 出 廿 三 9 ; 創 十 

五 13 ) 。摩 西 爲 他 的 兒 子 取 名 革 舜 ’即 紀 

遠 離 埃 及 和 迦 南 （出 十י念 他 飄 泊 在 米 甸 

八 3 )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和 雅 各 曾 在 迦 南 

地 寄 居 （出 六 4 ) ，意 指 他 們 在 那 地 並 沒

有 產 權。

而 以 色 列 地 中 的 ^ & 大 多 是 指 皈 依 猶 

太 敎 者 ，這 些 人 也 要 出 席 聽 習 律 法 （申 卅 

表 示 他 們 也 有 责 任 謹 守 遵 行 。關12 ) י 一 

於 「無 酵 餅 』的 律 法 ，無 論 是 本 地 或 是 寄 

居 的 ，都 必 須 遵 守 （出 十 二 19 ) 。受 過 割 

就 能 守 逾 越 節 （出 十 二 48Γ ; 民/־禮 的 和 

九 1 4 ) 。他 們 也 一 同 守 大 贖 罪 日 （利 十 六 

。( 並 且 應 該 過 住 棚 節 （申 十 六  29 ) י14
若 是 獻 祭 給 外 邦 偶י他 們 和 以 色 列 人 一 樣 

則 # 面 臨 性 命 被 滅 的 危 險 （利 十 七  像י8

，f . ) 。並 且 禁 止 食 血 （利 十 七 1 0 ， 1 2 

13 )，但 不 同 於 以 色 列 人 ，他 能 吃 自 死 的 

但 是 必 須 如י ( 或 撕 裂 的 動 物 （申 十 四 21 
同 以 色 列 人 ，遵 行 洗 溜 的 法 則 ，到 了 晚 上 

才 算 爲 潔 淨 （利 十 七 15f. ) 。無 論 是 以 色 

收 取 母 牛 灰 者 箅 爲 不 潔 淨י列 人 或 寄 居 者 

(民 十 九 10 ) 。一 切 的 亂 倫 、淫 行 ，寄 居 

，( 者 和 本 地 人 也 都 不 可 去 作 （利 十 八 26 
。(且 須 遵 守 安 息 日 （出 廿 1 0 ; 廿 三 1 2 

他 必 須 忠 誠 地 信 靠 神 （利י總 而 言 之

° ( 廿 2
寄 居 者 也 享 有 許 多 本 地 人 所 擁 有 的 權 

利 ，並 且 不 可 被 欺 壓 （出 廿 二 21 ; 利 十 九 

3 ;耶 七 6 ; 廿 二 3 ) 。寄 居 者 常 和 窮 人 並 

提 （利 十 九 10 ; 參 廿 三 22 ) ，且 和 孤 兒 

，荪 婦 一 起 出 現 （申 十 四 29 ; 十 六 1 1 
14 ;廿 四 17 ; 廿 六 13 ; 廿 七 19 ) 。他 們 

逭 些 人 一 起 分 享 田 間 所 剩 的 莊 稼 （申 廿 四

19 ) ，和 橄 欖 樹 或 蒲 萄 園 的 落 穂 （申 廿 四  

2 0 〜 2 1 י (  每 三 年 可 享 受 十 分 之 一 土 產 的  

筵 荽 （ 申 十 四 2 7 ; 廿 六 1 2 ) ; 在 審 判  

時 ，必 镅 得 到 公 平 的 待 遇 （申 一  16 ; 廿 四  

17 ; 廿 七 19 ) ; 所 定 的 六 座 逃 城 ，外 人 並  

寄 居 的 都 可 以 逃 到 那 琪 （民 卅 五 15 ) 。總  

而 言 之 ，神 愛 ffgr ( 申 十 18 ) 。以 色 列 人  

不 能 虧 待 寄 居 的 ，因 爲 他 們 也 曾 寄 居 他  

地 ，並 被 虐 待 過 ，知 道 其 中 的 辛 酸 （出 廿  

二 21 ; 申 十 1 9 ) ，他 們 必 需 愛 寄 居 者 如  

同 自 己 （利 十 九 3 4 ) 。

大 術 派 他 們 作 爲 石 匠 繫 石 頭 （代 上 廿  

二 1 ) ，並 且 他 們 也 在 眾 中 服 役 （撒 下 一  

1 3 ) 。所 羅 門 亦 派 他 們 作 石 匠 和 建 造 聖 殿  

扛 抬 材 料 的 工 人 （代 下 二 17Γ ) 。申 廿 八  

的 咒 詛 骐 說 ，社 會 次 序 將 作 變 遷 ，那 時  

要 居 首 ，而 以 色 列 人 反 居 尾 。

m 0 :j7dr居 住 之 所 、寄 居 地

本 字 僅 以 複 數 型 出 現 —— 。在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和 雅 各 浪 羈 旅 行 時 ，本 字  

用 來 表 示 他 們 的 暫 時 之 所 （創 卅 六 7 ) 。 

比 勒 達 把 房 子 無 人 居 住 ，作 爲 審 判 的 象 徵  

( 伯 十 八 1 9 ) ，表 示 這 地 已 經 成 爲 人 旅 途  

中 哲 居 之 處 。詩  九 5 4 也 有 相 同 的 用

法 。這 樣 的 觀 點 似 乎 是 說 世 人 無 論 居 處 何  

地 י 生 命 的 本 質 都 是 倏 忽 無 常 י 需 仰 賴 神  

恩 。他 順 服 神 旨 意 而 活 時 ，生 活 便 充 滿 盼  

望 ，並 對 永 生 有 確 切 的 把 握 （參 來 一*־<־־  9 
〜 1 0 ，1 3 〜 1 4 ° ( י 16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V，pp· 8 —28842 י-  
51 ; V I， pp. 728 — 42. T D O T , V I， pp. 
439一 49. T H A T，I〉pp· 409一 12. Levison， 

N ah u m ， “T he Proselyte in Biblical and 
E arly  Post-B iblical Tim es,” SJT  10: 45  一 

56. M arm orstein , Emile, “ The Origins o f 
A gricultural Feudalism  in the Holy 
L an d ，” PE Q  85: 118 — 23· N eufeld，

E dw ard, “T he P rohib itions against: Loans 
a t In terest in A ncient H ebrew  Laws, 
H U C A  26: 355一 412· N o rth， R obert，
“ Biblical Jubilee and Social R eform ，’’ 

Scrip tu re .־־ 32335 :4 
H . G . S .

ר 331 g) גו i ir )  I I  ( 尺5丫 在 本 字 七 次 的  

出 現 中 ，譯 成 多 植 意 思 ）團 结 一 起 、 

聚 集 、割 傷 、煽 動 戰 爭 、引 起 爭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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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詞  

331a  ηίϋ 幼 獸

331b »ר   幼 獸

阿 拉 伯 文 中 י 本 字 根 窻 爲 『以 不 講 理  

的 方 式 對 待 某 人 J ，可 能 是 扣 心 『攻 擊 J 
的 從 颶 字 形 。

本 字 根 意 爲 攬 擾 庥 烦 ，即 給 某 人 、或  

在 一 群 人 中 間 ，惹 來 麻 煩 、困 難 。

赛 五 四 י 15 獨 立 的 不 定 詞 帶 著 未 完 成  

式 出 現 ，但 和 giir I 的 詞 型 並 無 差 別 ’所  

以 可 譯 成 聚 集 一 起 或 引 起 肀 端 。K D 譯 爲  

成 群 的 聚 集 י 顯 然 採 用 了 前 者 ，但 N I V 卻  

用 攻 擊 。

R S V 譯 詩 五 六 6 ; 五 九 3 爲 他 們 聚  

集 J י 這 獏 若 譯 成 引 起 爭 端 ，伴 隨 等 候  

要 害 我 的 命 J 的 字 句 י 表 達 力 更 強 。參 阿  

拉 伯 文 不 講 理 地 待 某 人 《I 和 詩 五  

九 3 的 用 法 。

詩 一 四 〇 2 ，R S V 的 引 起 爭 端 乃 與 句  

子 另 一 半 的 平 行 片 語 τ 他 們 心 中 圖 謀 奸  

惡 J 對 應 得 很 好 。

何 七 R י 14 S V 譯 爲 Γ 割 

傷 J ，當 成 是 從 而 來 ，因 把 （ r  ) 讀  

成 （ ד  ) ⑷ 。

H· G· S■

3 3 2  1 1 1 ר ו ג 害 怕 、惟 怕 、敬 畏

可 能 是 Γ 害 怕 』的 附 型 ，R S V 又  

另 加 上 在 大 大 的 恐 惟 、戰 兢 中 之 意

思

衍 生 詞

332a ר! מגו
恐 怖

(m a g o r )  II 害 怕 、

332b מגורה־ו־
惟 ，

(rrCgorcL) 害 怕 、恐

本 字 根 是 指 在 一 更 強 壯 或 更 超 越 之 存  

在 物 或 事 物 面 前 的 害 怕 戰 兢 而 言 ，它 用 於  

對 人 、動 物 和 神 之 畏 懼 。摩 押 人 因 以 色 列  

民 甚 多 ，就 大 大 懼 怕 （民 廿 二 3 ) 。

審 判 官 被 敎 _ 成 不־״ 可 恨 怕 人 J ，即  

在 審 判 時 ，不 要 讓 訴 訟 中 任 何 一 方 的 社 會  

地 位 威 嚇 他 們 、影 響 他 們 （申 一  17 ) 。

假 先 知 的 威 嚇 不 應 使 百 姓 轉 離 神 （申 

十 八 2 2 )  0
大 衛 雖 還 只 是 個 年 輕 人 ，但 神 加 在 他

身 上 的 恩 賜 使 掃 羅 印 象 極 深 且 甚 怕 他 （撒  

上 十 八 1 5 ) 。

約 伯 因 被 密 友 誣 認 犯 罪 ，故 極 力 辯 駁  

自 己 的 無 辜 說 ，他 必 在 肉 身 得 見 神 ，所 以  

毀 謗 他 的 人 應 當 懼 怕 審 判 （伯 十 九 29 ) 。

巨 大 的 鱷 魚 一 來 ，連 輿 士 都 驚 恐 （伯  

四 一  25 ) 0
當 神 藉 著 外 邦 人 懲 戒 以 色 列 人 時 ，神  

被 描 述 成 惟 恐 外 邦 人 誇 口 （申 卅 二 2 7 ) 。

撒 瑪 利 亞 的 居 民 י 必 害 怕 伯 亞 文 的 偶  

像 （何 十 5 ) 。

害 怕 、恐 惟  

害 怕 這 名 詞 在 1̂ ^ 出 現 的 次 數  

比 或 爲 少 。m 5 ^ 3 r代 表 的 驚  

怕 比 較 極 端 ，“ 沖 汗 ’ 作 一 個 對 照 ，後 者  

尙 可 壓 抑 得 住 （詩 卅 一  1 3 ，參 詩 ——  
一  1 0 ; 十 九 9 ; 耶 廿 4 ，參 箴 十 四 26 
) 。要 從 人 生 無 常 的 恐 懼 中 得 釋 放 乃 在 於  

神 （詩 卅 四 4  ··參 第 1 節 ） ；相 似 的 經 文  

也 在 耶 利 米 咨 出 現 ， 四 圍 有  

驚 嚇 （耶 六 2 5 等 ） c
H . G. S .

ל ， ”  見  381a
ץ מ 見 גו  362a

ש 333 爲 גו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33a ש  塵 גו 土 、土 塊 僅

見 於 伯 七 5

Μ 研 2) 見  336a

334 ^ר  גז  珠 寳 僅 見 於 拉 一  8

335 ך.  ג  以 私 幻 割 、政 下

衍 生 詞

3 3 5 a  | 欢 גץית 下 、黎~成

本 字 特 別 指 鏊 出 的 石 頭 而 言 。出 廿 25 

禁 用 盤 成 的 石 頭 爲 神 築 壇 ，因 在 上 頭 一 励  

工 具 י 就 把 堙 汚 穢 了 。眞 正 的 原 因 並 不 是  

因 在 石 頭 上 不 可 動 鐵 器 （申 廿 七 5 ; 注 意  

在 出 埃 及 記 中 沒 有 說 到 鐵 器 ） ，而 是 因 爲  

經 過 雕 刻 或 裝 飾 過 的 壇 ，可 能 會 成 爲 百 姓  

敬 拜 的 對 象 ，而 非 神 本 身 。類 似 的 思 想 也  

出 現 在 王 上 六 7 ，建 築 聖 殿 用 的 石 頭 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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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6 ז  ז ג  (g a z a z )

先 繫 成 的 ，建 殿 的 時 候 ，鎚 子 、斧 子 和 別  

樣 鐵 器 的 響 聲 都 沒 有 聽 見 。這 種 石 頭 也 用  

在 所 羅 門 建 造 宮 殿 時 （王 上 七 9 ，1丨） · 
而 舊 約 時 代 大 部 分 的 建 築 物 也 是 用 盤 成 的  

石 頭 蓋 成 （摩 五 11 ; 资 九 10 ) 。關 於 以  

西 結 在 異 象 中 所 見 的 聖 殿 י 只 有 一 處 經 文  

提 到 『爲 燔 祭 牲 有 四 張 枭 子 י 是 錾 過 的 石  

頭 作 成 的 J ( 結 四 十 42 ) 。

E . B . S .

g) ג]־ה izza ) M  336b

336 ) *剪 גזז  羊 毛 ） 、割 （草

τ) 、剪 除 （頭 髮 或 一 國 ）

衍 生 詞  

336a  17$ 剪

336b  ! ה גז  羊 毛

扣 2：剪 或 割

摩 七 1 可 能 二 者 意 思 都 包 涵 在 內 ，但  

詩 七 二 6 則 淸 楚 的 是 指 割 。

g i z z a 羊 毛

僅 見 於 士 六 3 7〜4 0 ，指 基 甸 的 羊 毛 。 

當 約 伯 聽 到 他 子 女 暴 斃 的 消 息 時 ，便  

撕 裂 外 袍 、剃 了 頭 י 表 示 悲 傷 。彌 迦 呼 喚  

全 國 悔 改 時 亦 是 如 此 （一  1 6 ) 。耶 利 米  

( 七 29 ) 對 耶 路 撒 冷 說 ，要 剪 髮 抛 棄 י 在  

淨 光 的 高 處 舉 哀 ，因 城 被 毀 滅 。那 鴻 用 勋  

詞 的 加 2 表 示 亞 述 必 被 剪 除 （滅 亡 ） 。以  

费 亞 用 這 字 描 述 受 苦 的 僕 人 因 別 人 的 罪 受  

到 懲 罰 ，『他 像 羊 羔 被 牽 到 宰 殺 之 地 ，又  

像 羊 在 剪 毛 的 人 手 下 無 聲 י 他 也 是 這 樣 不  

開 口 』 （赛 五 三 7 ) 。

E . B . S .

你 ！”ת 邱 見 335a

337 抓 $!ל  住 、掠 奪 、以 暴 力

‘走

衍 生 詞

337a גזל (νάζδΟ  搶 奪 （利 六  2 ; 
詩 六 二 10 ; 赘 六 一  8 ) 、搶 奪  

的 財 物 （結 廿 二 29 )
337b ^ה  搶 גז 奪 （結 十 八

7 ) 、 偷 竊 的 物 品 （ 結 卅

三 15 ··赛 三 14 ; 利 六 4 )
337c ל גון  幼 雛 （鳥 類 ）

來 源 未 定

士 九 2 5 描 繪 一 群 人 埋 伏 等 候 ，搶 奪 那  

行 路 經 過 的 人 。本 字 根 比 一 般 的 偷 竊 或 拿  

取 別 人 物 品 之 手 法 י 要 來 得 忸 横 ，有 倚 靠  

武 力 ，強 加 琿 取 之 意 。在 古 代 世 界 中 ，圾  

殘 酷 恐 佈 的 骚 行 之 一 是 活 生 生 地 剝 人 的  

皮 。這 是 亞 述 軍 隊 中 惯 行 的 強 骚 手 段 之  

一 。雖 然 彌 迦 用 這 動 詞 在 三 2 是 有 點 比 喩  

的 意 思 ，他 心 中 是 想 到 這 種 剝 皮 ，『你 們  

惡 善 好 惡 ，從 人 身 上 剝 皮 ，從 人 骨 頭 上 剔  

肉 j י  表 示 官 長 欺 壓 百 姓 太 甚 。

在 其 他 經 文 中 י 這 動 詞 也 表 達 了 類 似  

令 人 密 怕 、髮 指 的 行 爲 י 如 伯 廿 四 9 ，

־< 又 有 人 從 母 懷 中 搶 奪 孤 兒 』 ；又 如 霸 佔  

水 井 （創 廿 一  25 ) 、房 子 （伯 廿 19 ) 和  

田 地 （彌 二 2 ) 。如 同 上 述 ，傳 道 啓 也 用  

相 同 的 字 根 ，描 寫 政 治 上 的 暴 行 ，和 在 一  

國 中 奪 去 公 平 和 正 義 的 行 爲 （五 8 ) 。箴  

四 1 6 描 述 © 正 邪 惡 的 人 是 『這 等 人 若 不 行  

惡 ，不 得 睡 覺 ；不 使 人 跌 倒 ，睡 臥 不  

安 』 °
參 考 軎 目 ：T D O T ，I I，ρρ. 456—60·

E . B . S .

338 ם  ז 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3 8 a  t o n  竣 蟲

g S z a m 是 從 動 詞 欲 下 衍 變 出 來 的 名  

詞 ，只 在 三 處 經 文 中 出 現 ：珥 一 4 ;  
二  25 ; 靡 四  9 。 f J V  譯 成 「palm er- 
w o rm 』 ，即一種蟋彳 ¥ 的 害 蟲 ，附 著 在 棕 櫚  

科 植 物 上 爬 行 前 進 的 毛 毛 蟲 ，就 好 像 是 帶  

著 棕 樹 枝 的 朝 聖 客 （ palm er ) 。L X X 譯 作  

kam pd  τ 莲蟲  2 。

可 能 是 蝗 蟲 在 某 個 發 展 階 段  

中 ，尙 未 成 長 完 全 的 幼 蟲 。通 常 直 到 各 樣  

的 樹 葉 都 被 喫 光 後 ，蝗 蟲 才 會 喫 橄 欖 葉  י

所 以 摩 四 · 9 是 指 大 災 難 最 嚴 重 的 情 景 。

Ε . Μ . Υ.

339 ע  ז ג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39a ע  גז  仏 炫 < 〇 不 、 樹 幹 （赛

十'一 1 ; 四 十 24 ; 伯 十 四 8 )

340  政 下 、# 成 兩 半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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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u a h) . ח ו g) י ג ia h) ! ד י 3 ג 4 5

裂  （A S V 和 R S V 用 法 類 似 ）

衍 生 詞  

340a g) ג;ן.ר1  ezer)
340b 分 גזרזל»־  開

340c 分 開 、欲 斷

340d ה  ר מגז  政 下 的 工

‘ ：斧 頭

本 字 根 連 同 其 衍 生 詞 י 共 出  

現 4 1 次 ，1 6 次 是 當 巩 有 名 詞 基 色 ，乃 是  

在 以 法 蓮 邊 界 上 屬 利 未 人 的 城 市 。如 同 其  

同 義 字 /tara/ י 本 字 根 常 有 切 斷 之 骓 本 含  

義 。

本 励 詞 描 寫 物 品 被 劈 成 兩 半 （王 上 三  

25 ; 王 下 六 י ( 4 甚 至 是 食 物 的 咀 嚼 （费  

九 2 0 ) 。若 後 接 介 系 詞 Α7ΠΜ時 י 表 示 猛  

力 地 脫 離 先 前 的 生 活 方 式 。這 樣 的 斷 絕 可  

能 是 圈 中 絕 了 羊 （哈 三 1 7 ) ，與 敬 拜 隔 絕  

( 代 下 廿 六 21 ) ，與 神 的 眷 顧 隔 絕 （詩 八  

八 5 ) ，或 是 生 命 被 剪 除 （费 五 三 8 ) 。 

以 N ip h a l出 現 י 未 帶 介 系 詞 ，一 般 是 指 死  

亡 或 毀 滅 （結 卅 七 11 ; 哀 三 5 4 ) 。在 斯  

二 1 和 伯 廿 二 2 8 中 י 這 動 詞 和 亞 蘭 文 的  

意 思 相 同 ，被 用 在 作 宣 吿 的 時 候 ，參 英 文  

的 d e c id e是 從 拉 丁 文 分 裂 一 字 轉 來 。

g e s e r 部 分 、一 半̂ 、一片

通 常 僅 以 複 數 型 態 來 指 動 物 被 劈 成 的  

兩 半 （创 十 五 17 ) ，也 用 來 指 紅 海 被 分 開  

的 兩 部 分 （詩 一 三 六 13 ) 。

分 開 、無 人 居 住 之 地  

用 在 利 十 六 2 2 的 『隔 绝 之 地 』 。在 贖  

罪 曰 當 天 要 傘 一 隻 活 的 山 羊 放 在 這 地 。

道 地 方 因 爲 與 水 隔 絕 （KB ) ，或 無 人  

居 住 所 以 如 此 稱 呼 。後 來 猶 太 的 拉 比  

將 解 釋 爲 斷 崖 、絕 壁 י 山 羊 是 從 這  

衷 扔 下 去 。

J .  E . S .

ן ו ח ג 見 342a

חל 341 爲 נ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41a  | 3 ת חל  ( g a v e l e t ) 煤 、 燃 洗  

中 “ 煤 ， 炭 火  （ASV 
與 R S V 用 法 類 似 י 只 有 一 處  

一 譯 爲 餘 燼 ，一 譯 爲 正 在 燃 燒

的 煤 炭 ）

樹 木 作 成 的 煤 （相 對 於 /7 0 e m 黑 煤 ， 

木 炭 ）用 來 煮 食 （赛 四 四 烤、י ( 19 火 （赛  

四 七 14 ) 和 焼 香 用 （利 十 六 12 ) 。燃 燒  

中 的 炭 用 來 形 容 閃 爾 （詩 十 八 8 ) ; 剩 下  

的 炭 火 用 來 描 述 垂 危 的 家 族 中 獨 存 的 兒 子  

( 撒 下 十 四 7 ) 、爭 端 （箴 廿 六 21 ) 、羞  

恥、（箴 廿 五 2 2 ) 和 神 的 審 判 （詩 一 二  

〇 4 ; 一 四 〇 10 ) 。

參 考 軎 目 ：T D O T，I I，pp, 461—65·
J .  E . S .

חו 342 爲 נ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42a חון  ג  (g a h d n ) ( 蛇 的 ） 肚

腹 （創 三 14 ; 利 ^ -一  4 2 )

343 山 谷 、山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י 有 好 幾 個 字 皆 是 周 來  

指 稱 迦 南 地 形 上 各 種 不 同 類 型 的 山 谷 。較  

大 的 平 原 是 用 ‘5 和 S w e g。 可 能  

是 指 有 溪 流 的 山 谷 。 則 似 乎 ^ 指 細 長  

且 底 部 平 坦 的 窪 地 。

嵆 約 中 最 有 名 的 山 谷 ，可 能 是 在 耶 路  

撒 冷 南 邊 的 欣 嫩 子 谷 ，在 那 衷 殺 孩 子 來 祭  

拜 摩 洛 （代 下 廿 八 3 : 卅 三 6 ) : 約 西 亞  

王 廢 止 這 種 作 法 且 汚 穢 欣 嫩 子 谷 之 後 （王  

下 廿 三 1 0 ) ，這 地 方 成 爲 審 判 罪 人 之 所  

( 耶 七 32 ; 十 九 6 ) 。後 來 這 地 方 成 爲 垃  

圾 場 。新 約 作 者 音 譯 3^2/’ ( 經 由 亞

蘭 文 ）爲 希 臘 文 ，並 把 指 爲 永 恆 受  

罰 的 處 所 。

^ 2 ^ 可 以 用 在 比 喩 中 ，指 必 須 克 服 、 

勝 過 的 障 礙 （费 四 十 4 ) ，或 是 人 可 能 會  

經 歴 之 極 度 的 危 險 （詩 廿 三 4 ) 。在 舊 約  

的 末 世 論 所 提 及 Γ 路 人 經 過 的 谷 』 （RSV， 

travelers ) ，位 在 死 海 東 邊 ，是 爲 敵 人 歌 革  

所 預 備 的 墳 地 （結 卅 九 1 1 ， 15 ) 。而 當 基  

偕 第 二 次 再 來 時 ，必 有 一 個 如 谷 狀 的 逃 生  

之 路 爲 神 的 子 民 預 備 （亞 十 四 4 〜 5  ) 。

J .  E . S .

344 ד  גי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4 4 a ד  於〉 $י 心 筋 （創州 " 一* 32 ״
赛 四 八 8 )

345 יח  ) ו̂ g ia h ) ח  י גו  嘴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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ל י 3 ג 4 6 ( W

衍 生 詞

345a +גיחוו 基 順 是 由

帶 有 喷 出 、^ 流 意 思 的 字 根 衍  

變 而 來 的 珥 有 名 詞  י (8013）
並 且 引 申 出 喷 油 井 或 飲 水 器 之  

喷 水 口 的 意 思

基 顺 曾 一 次 用 來 指 一 條 河 ，並 五 次 指  

喷 泉 。創 世 記 中 第 二 道 河 的 名 字 就 叫 蕋  

訓 י 是 伊 甸 園 中 河 水 的 分 支 之 一 （创 

二 1 3 ) 。K J V 認 爲 它 環 繞 伊 索 比 亞 的 領  

土 上 （A SV和 R S V 爲 古 苡 ） 。儘 管 在 薇  

約 中 的 常 常 是 指 衣 索 比 亞 ，但 在 這 琪  

乃 是 指 位 於 底 格 里 斯 河 東 邊 的 Kassites。 
励 詞 治 /7以 被 譯 爲 『 圆 繞 』 （K JV 、 

ASV ) 或 『流 繞 （ RSV ) י 但 譯 作 ״ 迂迴־  

流 過 《I 要 來 得 更 好 。上 古 時 期 的 蕋 順 河 必  

是 從 東 方 的 山 脈 流 下 的 幾 道 河 水 之 一 ，後  

來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平 原 上 腿 合 進 入 底 格 里  

斯 河 。 基 順 河 ί 5 可 能 是 D iy a la河 

或  Kerkha 河 。

基 顺 水 泉 位 在 耶 路 撒 冷 東 方 י 是 所 羅  

門 曾 被 立 爲 王 的 地 方 （王 上 一  33ff. ) 。這  

水 泉 從 早 期 就 是 耶 路 撒 冷 主 要 的 水 源 。希  

西 家 曾 建 一 個 石 頭 鑿 成 的 山 洞 ，將 基 順 的  

水 引 入 水 道 י 通 到 耶 路 撒 冷 的 城 堡 （代 下  

卅 二 30 ) 。蕋 順 的 水 泉 通 常 被 稱 爲 是  步־״

步 噴 泉 』 ，因 常 有 間 歇 不 斷 的 水 喷 出 來 。 

參 考 魯 目 ·· Harris，R. L·， “The Mist, the 
Canopy and the Rivers of Eden，” JETS 4: 
־17779 ־ . Simon, J., J e r u s a l e m  i n  t h e  O l d  

T e s t a m e n t ,  Brill, 1952. Speiser, E. A., 
44The Rivers of Paradise,״ in O r i e n t a l  

a n d  B i b l i c a l  S t u d i e s ,  University of Pennsyl- 
vania, 1967, pp. 23 34־ ־ . TDOT, II, pp. 
466—68.

J . E. S.

見  345a 

〖יל 346 以 抑 快 樂 、歡 欣

衍 生 詞  

346a | ) גיל g n )  I  歡樂  

346b יל$ 以 抑 I I 圓 圈 、年 代  

346c ה̂־ו־ ) גי _ ) 快樂：

字 根 的 意 思 是 蟯 圓 圈 י 由 此 很 容 易 衍

生 出 喜 樂 地 繞 圓 圈 。逭 字 根 意 義 更 適 用 於  

帶 著 狂 喜 、激 励 的 喜 悅 情 緖 ；但 在 舊 約  

中 י 本 字 和 其 衍 生 字 作 爲 各 種 不 同 類 型 喜  

樂 之 詩 歌 體 和 先 知 預 言 體 用 字 。

於 /煅 常 指 對 於 神 的 作 爲 或 屬 性 所 興 起  

的 窖 樂 之 情 。典 型 的 範 例 ，是 因 神 一 般 性  

的 作 爲 （詩 —— 八 24 ) ，因 神 對 百 姓 復 興  

的 應 許 （赛 四 九 13) ，因 從 敵 人 手 中 被 救  

拔 出 來 （詩 九 4 ) ，因 詩 人 被 保 守 未 落 入  

惡 人 之 手 （詩 卅 一  7 〜 8  ) ，因 神 的 榮 耀 和  

判 斷 （詩 九 七 8 ) ，以 及 因 神 的 裳 權 作 王  

而 大 大 歡 喜 （代 上 十 六 31 ) 。其 他 使 人 歡  

喜 的 情 況 ，是 因 生 了 智 慧 的 兒 子 （箴 廿 三  

24 ) ，娶 了 漂 亮 的 新 娘 （歌 一 י ( 4 像 人  

均 分 據 物 般 （费 九 3 ) ，和 在 敵 人 不 幸 時  

那 樣 的 快 樂 （詩 十 三 4 )  ··另 外 還 有 喜 愛  

罪 惡 的 罪 中 之 樂 （箴 二 14 ) 。

ז 又 當 存 戰 兢 而 快 樂 j  ( 詩 二 11， 

A SV ) 可 指 本 字 根 意 義 的 歡 樂 連 帶 身 體 也  

會 受 影 響 。

於？快 樂 、喜 樂 、歡 欣

介 系 詞 片 語 ז  for 』 ，可 譯 成 極 大  

的 或 大 大 的 之 意 （箴 廿 三 2 4 ) 。這 字 所 表  

達 的 喜 樂 情 緖 י 範 圍 很 廣 ，可 上 至 東 方 婚  

禮 中 滿 溢 的 歡 樂 （詩 四 五 15 ) ，到 比 較 平  

靜 的 因 尋 見 墳 墓 就 快 樂 ，因 其 痛 苦 的 終 止  

( 伯 三 22 ) 。其 他 用 此 字 所 表 達 的 快 樂 ， 

就 是 心 滿 意 足 的 父 親 （箴 廿 三 24 ) 、敬拜  

神 的 人 （詩 四 三 4 ) ，或 是 得 神 豐 賜 財 富  

的 人 （詩 六 五 12 ) 這 些 人 的 快 樂 。本字也  

指 會 因 神 的 審 判 而 止 息 之 快 樂 （赛 十  

六  10 ; 珥一  16 ) 。

於 / 年 代

( 從 環 繞 而 來 ；！̂!乂 用 同 颠 ） 。指 與  

但 以 理 同 班的׳ 年 輕 人 （但一  1 0 ) 。

於 极 快 樂 、歡 喜

是 上 述 £ ? /的 陰 性 名 詞 。有 兩 次 是 指  

當 神 再 次 復 興 祂 的 百 姓 時 會 有 的 喜 樂 （赛 

卅 五 :2 ; 六 五 18 ) 。

J . P. L.

以2 גיר 347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47a ( g i r ) 灰 石 、石 灰 僅 見  

於 赛 廿 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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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ל3  353a
·ל ? 見  353b

爲 נלב 348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48a ג^ב 理 齪 師 （結 五

見 353i 
〇17的〇 גי^גל  見  353j， k

見  3531

349 爲 גלד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49a ד ל ג 〈g e / e r f )皮 （人 的 皮 ，伯

十 六 丨5 )

350 ה  ” 打 開 、移動

衍 生 詞

350a +ה^ rg^zaj 囚禁 גו

350b ) גלרת+  g d im ) 囚禁

350c ליון ג  ( g i l l d y d n ) 臬 千 、碑

希 伯 來 文 扣 极 的 及 物 動 詞 窓 思 是 打  

開 ，這 和 西 北 閃 語 的 窓 思 圾 爲 接 近 （參在  

A h ira m 碑 文 中 的 腓 尼 签 文 ： ז  ······打 開 這

石 棺 』和 亞 蘭 帝 國 A h iq a r文 集 中 的 『不 

要 向 你 的 朋 友 們 ，吐 露 你 的 秘 密 』 ） י 也  

和 阿 拉 伯 文 扣 “ 『使 之 / 成 爲 淸 楚 』相 

近 。

不 及 物 動 詞 的 意 思 是 通 移 、被 枥 י 可  

以 遠 溯 在 烏 加 列 文 的 励 詞 離 開 J 
( Gordon  ) 或 『抵 達  J ( A istleitner ) ， 

和 阿 拉 伯 的 動 詞 扣 沿 ־1 移 居 J 有 關 。若 是  

從 這 意 思 來 卷 ，乃 是 晚 期 亞 蘭 文 和 亞 喀 得  

語 的 借 用 字 。

打 開 的 意 思 ，出 現 在 Q a l 、 N ip h a l、 
P ie l、P u a l和 H ith p a e l的 宇 幹 中 。離 開 、 

被 梢 則 在 Q a l 、 H ip l i l和 H o p h a l的 字 幹  

中 出 現 。 ·
若 從 上 述 二 種 葸 思 來 下 結 論 ，勢 必 面  

臨 待 決 的 問 題 ，即 這 倒 底 是 一 個 或 二 個 字  

根 。不 管 怎 樣 ，以 下 我 們 就 未 遮 蓋 和 離  

開 、被 摘 這 兩 個 主 要 的 意 思 來 討 論 此 動  

言司〇

打 開 י 這 動 詞 在 Q a l中 ，常 和 感 资 器  

官 並 提 以 它 作 受 詞 ：如 耳 朶 （撒 上 九 15 ) 
和 眼 睛 （民 廿 四 4 ) 。

『打 開 耳 朶 』是 句 成 語 ，意 思 不 過 是

告 訴 、硕 示 י 主 詞 可 以 是 神 或 人 。下 列 的  

例 子 是 主 詞 爲 人 的 經 文 ：撒 上 廿 2 ，掃羅  

對 約 傘 雖 ··撒 上 廿 12〜 13 י 約 翕 單 對 大  

衛 ；撒 上 廿 二 8 ，掃 羅 的 臣 子 對 他 ；撒 上  

廿 二 י 17 祭 司 們 對 掃 羅 ；得 四 4 ，波阿斯  

對 至 近 親 膈 。若 是 神 當 主 詞 時 ：對 撒 母 耳  

( 撒 上 九 15 ) ; 對 大 衛 （撒 下 七 27 = 代  

上 十 七 25 ) ; 對 一 般 民 衆 （在 以 利 戶 的 言  

論 中 —— 伯 卅 三 16 ; 卅 六 10 ) 。由 於 是  

人 和 神 都 可 以 使 用 ，所 以 這 個 字 根 並 不 是  

珥 指 神 啓 示 的 術 語 。神 對 撒 母 耳 是 直 接 默  

示 （參 费 廿 二 14 ) ; 對 大 衛 ，神 則 有 時 透  

過 先 知 傘 單 。若 對 一 般 大 衆 ，神 藉 著 夢 或  

異 象 來 啓 示 祂 自 己 （伯 卅 三 16) ，有時也  

透 過 人 生 的 經 歷 （伯 卅 六 10 ) 。

摩 三 7 這 段 經 文 ，是 神 啓 示 衆 先 知 的  

範 例 י 他 以 扣 极 連 同 奧 秘 J 作 其 受  

詞 一 同 來 使 用 ：「誠 然 主 耶 和 華 除 了 將 奧  

秘 指 示 他 的 僕 人 衆 先 知 之 外 就 不 作 別 事 J 
( 摩 三 7 ) 。在 箴 廿 1 9 中 本 勋 詞 也 帶 有  

·yW作 爲 受 詞 。

當 神 向 巴 蘭 啓 示 時 י 經 文 形 容 巴 蘭 的  

眼 睛 「被 打 開 』 （民 廿 四 4 ， 6 ) 。好 像 巴  

蘭 以 這 種 方 式 見 到 一 些 他 原 本 所 不 能 見 的  

東 西 。

除 了 較 爲 隱 秘 的 事 項 外 ，舛 / a 的 Qal 
勋 詞 也 泛 指 範 園 較 廣 的 公 吿 。在 哈 曼 與 末  

底 改 之 間 的 鬥 智 中 ，二 人 均 先 後 以 王 的 名  

義 頒 行 命 令 י 發 布 各 省 （斯 三 14; 
八 13 ) 。耶 卅 二 1 1，1 4 以 Q a l的 被 動  

式 分 詞 ，表 示 一 張 敞 著 的 買 契 ，與 另 張  

『封 緘 ■1的 相 對 。

在 N ip h a l的 例 子 ，這 励 作 以 被 動 ，或 

反 身 的 方 式 發 生 在 主 詞 身 上 。若 是 被 動 ’ 
意 思 是 露 出 —— 下 體 （出 廿 26 ; 赛 四  

七 3 ) 、衣 襟 （耶 十 三 22 ) 、根 基 （撒下  

廿 二 16 = 詩 十 八 16 ) ，在 這 與 和 動  

詞 的 N iphal1־ 被 看 見 J 平 行 ；也 可  

作 被 知 道 （资 廿 三 1 ) 和 被 顯 明 ，指 神 的  

琪 顯 給 但 以 理 明 白 （但 十 1 ) 。

若 是 反 身 ，葱 思 是 暴 露 自 己 （有 三 次  

是 指 大 衛 ，撒 下 六 20 ) ，或 Γ 表 明 自 己 ， 

使 別 人 看 見 』 ，如 約 傘 眾 使 自 己 給 非 利 士  

人 © 見 （撒 上 十 四 8 ) ; 陰 間 的 門 向 約 伯  

敞 露 （伯 卅 八 17 ) 和 神 的 自 我 表 露 。就神  

本 身 而 言 י 則 指 向 雅 各 的 顯 現 （創 卅  

七 5 ; 參 創 廿 八 ） ：向 童 子 撒 母 耳 的 顯  

現 。在 這 段 經 文 中 曾 三 次 提 到 神 的 自 我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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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一 次 是 指 對 以 利 的 祖 先 們 的 顯 現 （撒 

上 二 2 7 ) ; 二 次 是 對 撒 母 耳 （ 撒 上 

三 21 : 參 撒 上 三 7 ) 。在 此 ，道 字 指 神 向 

先 知 啓 示 ，正 如 成 語 『打 開 耳 朶 』和 阿 廢·
司 的 名 言。

N ip h a l的 分 詞 帶 被 勋 意 思 ，如 申 廿 九 

神 公 開 的 胬 戒 和 應 許 明 顯 地 記 戦 在 申29 י 
傅 給 以 色 列 人 知 曉 。根 據 赛 四 十י命 記 中 

5，耶 和 華 的 榮 耀 —— 祂 因 著 在 以 色 列 中 雄 

權 而 在 地 上 大 大 得 勝 —— 必 然 『顯 現 J， 

必 一 同 『看 見 』 。這 字 在 赛י凡 有 血 氣 的 

神 的 作 爲י 五 六 1 窓 思 相 同 。而 资 五 三 1
藉 著 受 苦 的 僕 人 向 世 人 顺 現。

如 此 看 來 ，雖 然 扣 极 並 非 全 然 指 神 的

但 是 卻 常 常 帶 有 這 樣 的 意 思。י啓 示 

同 樣 在 P ie l中 本 字 都 是 指 『打 開 J 一 

它 指 打 開 眼י些 原 本 隱 藏 的 束 西 。這 樣  

或 律 法י ( 睛 —— 見 到 了 天 使 （民 廿 二 31
九 18 ) ; 使 知 道 、啟-------中 的 奇 妙 （詩

示 、顯 明 ：如 耶 利 米 將 案 件 向 神 陳 明 （耶 

Η-一  20 ; 廿 12 ) ，神 的 平 安 和 眞 理 颗 明 

給 以 色 列 （耶 卅 三 6 ) ，或 神 的 公 義 向 列 

邦 顯 出 （詩 九 八 2 ) ; 颗 露 逃 民 （资 十 六 

3 )、秘 密 （箴 十 一  13 ; 廿 五 9 ) ; 打 

，( 開 、暴 露 ：以 掃 的 隱 密 處 （耶 四 九 10 
根 基 （彌 一י ( 黑 暗 中 的 奧 秘 （伯 十 二 22 

，( 6 )，罪 （伯 廿 27 ; 哀 二 14 ; 四 22
。( 腳 （得 三 4 ， 7 

不 過 本 字 在 1>^1最 常 見 的 用 法 是 表 示 

性 方 面 的 禁 令 。利 十 八 和 廿 章 共 有 2 4 次 出 

乃 是 指 被 禁י現 在 露 出 下 體 』的 用 語 中  

通 常 指 近 親 相 姦 的 艱 例 ，見י止 的 性 行 爲 

申 廿 二 30 ; 廿 七 2 0 。本 字 也 指 掀 開 遮 蓋 

物 ， 如 婦 女 的 裙 子 （ 费 四 七 3 ; 鴻 

，(三 5 ) ; 去 掉 猶 大 的 遮 蓋 （赛 廿 二 8 
剝 開 外 衣 （伯 四 一  13 ) 。這 些 經 文 ，皆 有

『羞 辱 』之 意。

除 利 十 八 和 廿 萆 外 ，本 字 也 出 現 在 先 

知 對 以 色 列 的 控 訴 中 ，說 百 姓 『露 出 下 

體 』 ’以 隱 喩 表 示 百 姓 把 對 耶 和 華 的 忠 誠 

抛 在 一 旁 。針 對 於 此 ，耶 和 華 或 她 （以 色 

列 ）以 前 的 愛 人 們 將 讓 她 再 次 露 出 下 體， 

使 逭 不 忠 贲 的 國 家 蒙 受 遨 恥 （何 二 12 ; 結 

十 六 36 ) ; 參 鴻 三 5 對 尼 尼 微 的 警 吿 和 對

巴 比 倫 （赛 四 七 3 ) 的 判 語。

扣 扱 的 不 及 物 励 詞 的 蕋 本 意 義 爲 遷  

移 、被 捎 ，詳 見 結 十 二 3 ; 先 知 得 到 的 啓 示 

是 離 開 ，與 非 尼 哈 在 痛 苦 中 分 娩 的 妻 子 所

得 的 啓 示 相 同 ， 「以 色 列 的 榮 耀 離 開 

了 J 。類 似 的 意 思 也 在 以 赛 亞 的 悲 哀 中 找 

得 到 —— 「地 上 的 歡 樂 歸 於 無 有 （離 開 

了 ） J ( 賽 廿 四 11 ) 。瑣 法 描 寫 惡 人 的 命 

述 ，說 『他 的 家 產 必 然 過 去 』 （伯 廿 

28 )。溉 廿 七 2 5 和 何 十 5 中 的 離 開 也 相

同 此 意。

有 更 明 確יQ a l勋 詞 圾 還 有 2 0 處 經 文 

的 含 意 ： 被 擄 去 。 另 外 還 有 3 9 次 

葸 思 是 「 因 亡 國 而 離י以 H ip h i l出 現 

還 有 七 次 以 H o p h a l被 勋 式 出 現，י 去 J 
和 Q a l的 葸 思 相 似 。阿 摩 司 多 次 提 到 這 動 

，用 來 宣 吿 神 的 密 判 （摩 一  5 ; 五  詞י5

27 ;六 7 ; 七 1 1 ， 17 ) ; 耶 利 米 亦 是 （耶 

十 三 19 ; 廿 4  ; 廿 二 12 ; 廿 七 20 ; 參 哀

。( —3 ··也 見 赛 五 13 
在 一 些 經 文 獏 ，耶 和 華 被 認 定 是 使 以 

色 列 被 擄 的 主 導 者 （耶 廿 九 4 ，7 ， 14 ; 結 

卅 九 28 ; 摩 五 27 ; 哀 四 22 ; 代 上 五 26 
唯 一 明 顯 提 到 以 世 人 作 爲 執 行 者 之 處——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 ；參 王 下 十 七 1 1 提 到 外 

邦 百 姓 的 被 趕 除 ） 。不 過 ，通 常 以 色 列 

(猶 大 ）或 她 的 榮 耀 是 這 動 詞 的 主 詞。

離 開י耶 和 華 的 審 判 導 至 以 色 列 被 擄 

迦 南 美 地 ，這 樣 的 情 形 與 神 成 就 起 初 的 應 

許 要 將 迦 南 地 賜 給 他 們 恰 好 成 爲 對 比 。同 

樣 ，經 文 中 多 次 提 到 神 對 列 祖 賜 地 的 應 

也 和 多 次 提 到 要 趕 逐 他 們 離 開 那 地 的י許 

昝 吿 形 成 強 烈 對 比 。王 下 十 七 1 1 淸 楚 地 

說 明 以 色 列 人 之 所 以 被 趕 逐 ，乃 因 他 們 與 

先 前 迦 南 地 居 民 所 行 的 大 惡 同 出 一 轍。 

本 動 詞 並 未 在 申 命 記 中 出 現 ，這 是 饒 

富 深 葸 的 。申 命 記 中 常 用 「必 從 這 地 上 速 

速 滅 亡 （’M )  J ( 申 四 26 ; ~\-一 17 ) 和 

『趕 逐 J ( H iphil ) 來 表 達 窨 戒 。如 果 

我 們 同 意 摩 ^ § 在 申 命 記 中 的 言 論 是 晚 期 的 

那 麼 我 們 就 要 問 ，爲 什 麼 在 主 前 第י作 品 

九 至 第 七 世 紀 中 常 出 現 的 用 字 舛 极 ，卻 完

全 不 曾 出 現 在 這 份 作 品 中 呢？

,份 被 摘 · 、那 些 被 帶 走 的 、遷 移 的 

這 陰 性 名 詞 表 示 任 一 被 擄 走 者 ，或 是 

曾 出 現 在 先 知 逬 ，列 王י『被 擄 J 本 身 

以 斯 拉 ，尼 希 米 和 以 斯 帖י紀 ，歷 代 志 

中 ，共 有 4 1 次 之 多 。最 常 提 及 的 是 指 猶 大 

國 被 巴 比 倫 所 擄 掠 ，道 是 因 爲 百 姓 違 逆

。神 ，犯 罪 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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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摘

這 陰 性 名 詞 共 出 現 1 5 次 ，是 指 那 被 擄  

的 團 體 而 言 （赛 廿 4 ; 四 五 1 3 ; 耶 廿  

四 5 : 廿 八 4  ; 廿 九 22 ; 四 十 1 ; 糜  

一 6 , 9 ; 俄 2 0 ) ; 或 是 指 被 擄 那 段 期  

間 י 如 約 雅 斤 被 擄 的 時 候 （王 下 廿 五 27 ; 
耶 五 一  31 ; 結 一  2 ) ; 或 『我 們 被 摘 的 時  

候 J ( 結 卅 三 21 ; 四 十 1 ) ，逭 些 幾 乎 都  

是 指 猶 大 被 擄 於 巴 比 倫 之 琪 件 。

參 考 書 目 ：T D O T， I I， pp· 476—88. 
T H A T , I, pp. 4 1 5 -1 7 .

B . K . W .

見 353c 
見 גלול  353h
V) גלום /am )見  354c 
לות  ̂ 以5拉/ ) 見  350b

351 前 頭 、剃 髮 、刹 翻 额

道 字 根 的 意 思 是 似 乎 無 毛 、光 准 、 

露 ，範 圍 比 只 指 頭 部 的 光 禿 要 來 得  

廣 。這 動 詞 的 強 —性 字 幹 共 出 現 2 2 次 。

在 閃 族 人 中 ，剪 頭 髮 或 刮 鬍 漀 是 象 徵  

悲 哀 和 困 蹇 （耶 四 一  5 ; 參 摩 八 10 ) 。以  

色 列 的 祭 司 被 禁 止 實 行 這 些 習 俗 （利 廿 一  

5 ; 結 四 四 20 ) 。許 多 時 候 剪 、刮 也 代 表  

潔 淨 ，特 別 是 當 一 個 人 皮 膚 病 痊 癒 時 （利  

十 三 33 ; 十 四 8 ) ; 或 是 一 個 被 擄 的 女 子  

即 將 嫁 給 以 色 列 人 之 前 （申 廿 一  12 ) 。當  

利 未 人 行 奉 獻 禮 時 ，必 須 用 剃 頭 刀  

( /阳 ) 刮 全 身 （民 八 7 ) 。至 於  

到 底 是 頭 髮 全 剃 完 ，或 只 是 修 剪 整 齊 ，則  

各 有 不 同 的 觀 點 。傘 細 耳 人 滿 了 離 俗 的 曰  

子 ，就 要 剃 掉 離 俗 的 頭 ，把 離 俗 頭 上 的 髮  

放 在 平 安 祭 下 的 火 上 （民 六 18〜 1 9 ) 。

其 他 的 情 況 中 剃 去 鬍 鬚 是 爲 大 不 敬 之  

事 י 使 人 引 爲 羞 恥 （撒 下 十 4 ) 。但 埃 及  

卻 有 不 同 的 習 俗 （創 四 一  1 4 ) 。不 過 押 沙  

龍 爲 什 麼 每 年 定 期 剪 髮 ，原 因 未 明 （撒 下  

十 四 2 6 ) 。

此 字 可 用 象 徵 的 筆 法 ，比 喩 土 地 遭 敵  

人 掠 奪 淨 盡 （赛 七 20 ) 。

參 考 密 目 ：Fensham ，F· C harles ， “ The 
Shaving o f  Samson: A  N o te  on  Judges 16: 
19·” EQ: 9 7 -9 8 ·

J .  E . S .

見  350c 
ל לי  ̂ 見  353e, f
吟 七  見 353g

I גלל 352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5 2 a ”ל   緣 故 僅 以 附 屬

形 出 現 י 和 介 詞 ׳6 連 用 ， 

bigfaf藉 著 、因爲

לל 353  ̂ I I 交 託 、 移 動 、 信

任 、停 止 、尋 找 機 會 、翻 滚 、輥 開

衍 生 詞

3 5 3 a  ( g a l ) 堆 積 、波 浪

3 5 3 b g) גל  e l)  J t  
353c 1דד^  盆 、杯

353d ל5גי   (g a la l)  i t  
353e א י ל ג  I 摺 疊 、環

3 5 3 f ליל   ̂ I I 圓 柱 、 周

圍 、杖

353g ״〜  ^ה  לי 沒成》邊ג 境 、 區

域 ^ 领 土  

353h א  ו ל ג  偶 像

353i ( g a l g a l ) 旋 轉 、輪 子

353j 以 你 叫 I 松 子

3 5 3 k  ( g i l g m ) 吉〒

3531 ( g U lg d l e t )骷 髏 、人

頭

353m ^וז1  מג  哀 動 、卷

抽

j/SfcZ意 思 是 把 某 物 滚 上 ，或 滚 下 、滚 

開 、滚 入 、滚 到 對 面 、或 是 從  滚

至  、滚 在 一 起 ，各 種 不 同 的 方 向 皆

可 〇

這 個 比 喩 是 指 把 自 己 滚 在 主 的 身 上 ， 

意 味 著 交 託 給 耶 和 華 （詩 廿 二 8 ) ; 或 將  

自 己 的 行 爲 或 生 活 交 託 耶 和 華 （詩 卅  

七 5 ; 箴 十 六 3 ) ··或 祈 求 主 除 去 非 物 質  

的 東 西 ，如 羞 辱 和 蔬 視 （詩  九 22 ) 。

某 物 或 某 人 身 體 實 際 滚 動 （g5 /a/ ) 的  

動 作 י 只 在 四 個 故 事 的 挿 曲 中 發 現 到 ；可  

能 還 在 二 、三 個 地 方 提 到 此 字 。第 一 個 故  

事 是 雅 各 初 遇 拉 結 於 哈 蘭 的 井 旁 ’ 由 於 雅  

各 把 石 頭 轉 離 井 口 ，羊 使 得 飲 水 （創 廿 九  

3 ，8 ， 10 ) °
在 基 遍 戦 後 中 ，約 害 亞 命 令 部 下 把 幾  

塊 大 石 頭 輥 到 五 個 亞 摩 利 王 所 藏 的 洞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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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監 禁 他 們 直 到 戰 爭 結 束 後 （ 磁  

十  18 ) °
掃 羅 知 道 飢 餓 的 百 姓 喫 帶 血 的 肉 後  י

就 吩 咐 把 大 石 頭 輥 到 他 那 與 ，可 能 就 在 石  

頭 上 殺 宰 畜 牲 （撒 上 十 四 33 ) 。

約 押 用 刀 刺 入 亞 瑪 撒 的 肚 腹 後 ，亞 瑪  

撒 在 道 路 上 桃 在 自 己 的 血 與 （ 撒 下  

廿  12 ) °
耶 利 米 把 巴 比 倫 比 喩 成 一 座 山 י 所 以  

他 說 ， Γ 我 必 將 你 從 山 巖 輥 下 來 J ( 耶 五  

一  25 ) 。智 恝 人 說 道 ， ז 輥 石 頭 的 ’石 頭  

反 輥 在 他 身 上 」 （箴 廿 六 27 ) 當 然 道 也 是  

隱 喩 诳 法 。以 赛 亞 曾 用 這 励 詞 י 表 達 兩 個  

生 動 的 蛮 面 ，當 和 平 臨 到 時 י 相 反 地 天  

被 棬 起 好 像 畨 卷 J ( 赛 卅 四 4 ז ; ( 並 那  

親 在 血 中 的 衣 服 J ( 赛 九 5 ) 這 斑 是 描 述  

戰 爭 ，與 和 平 之 君 的 治 理 對 比 。

約 逛 亞 以 g^/fl/ 作 象 徵 意 思 於 他 爲 以  

色 列 人 行 割 禮 後 ，說 ， 『我 今 日 將 埃 及 的  

羞 辱 從 你 們 身 上 輥 去 了  ·1 ( 辔 五 9 ) ’所  

以 那 地 方 名 吉 甲 —— 就 是 輥 的 意  

思 。

一 個 接 近 輥 東 西 這 意 思 的 用 法 是 阿 摩  

司 的 比 喩 ：『惟 願 公 平 的 大 水 滚 滚 ，使 公  

義 的 江 河 滔 滔 』 （摩 五 24 ) 。

其 他 扣 / « /的 用 法 ，則 意 思 和 輥 比 較  

遠 。約 伯 所 受 的 侮 辱 有 一 樣 是 年 輕 人 輥 在  

他 身 上 —— 就 好 像 軍 隊 突 破 防 衛 陣 線 一 樣  

( 伯 卅 1 4 ) 。約 瑟 的 哥 哥 害 怕 約 瑟 尋 索 機  

會 （ffWai) י 再 次 報 復 並 奴 役 他 們 （削 四  

三  18 ) °
變 成 信 任 、委 身 或 挪 移 之 意 ，可  

見 於 四 個 地 方 。會 有 道 樣 的 想 法 是 ：「把  

自 己 的 麻 煩 輥 到 別 人 身 上 ，或 是 輥 離 開 自  

己 J ( 參 KB ) 。那 些 譏 笑 詩 廿 二 篇 的 受  

苦 者 道 · · 「他 把 自 己 交 託 耶 和 華 ，耶 和 華  

可 以 救 他 罷 J ( 8 節 ） 。詩 卅 七 5 和 箴 十  

六 3 ，詩 人 力 勸 當 將 你 的 事 交 託 耶 和 華 。 

詩 —— 九 2 2 詩 人 哀 求 說 ז： 求 你 除 掉 我  

所 受 的 羞 辱 和 藐 視 י 因 我 遵 守 你 的 法  

度 J °

g a l 堆 積 、波 浪 、湧 流

是 陽 性 名 詞 ，明 顯 是 由 某 物 滚 動 、堆  

積 或 累 積 於 另 一 物 之 上 逍 槪 念 而 來 。如 王  

下 十 九 2 5 , 使 堅 固 城 荒 廢 י 變 爲 一 堆 石  

頭 ；或 作 爲 紀 念 （創 卅 一  4 6 〜 5 2  ) 。同 樣  

的 含 義 ，波 浪 和 洪 濤 漫 過 （詩 四 二 7 ; 赛

四 八 18 ; 耶 五 22 ; 傘 二 3 ) 。泡 沫 湧 流  

的 水 泉 י 也 可 以 來 表 達 （歌 四 12 ) 。

拉 班 和 雅 各 之 間 爲 了 立 約 ，就 堆 了 一  

堆 石 頭 ；雅 各 稱 道 地 方 爲 迦 累 得 י 即 是 以  

石 堆 爲 證 的 窸 思 （創 卅 一  4 6 〜 5 2  ) ，拉 班  

所 取 的 名 字 在 亞 蘭 文 是 同 樣 的 意 思 。亞 千  

犯 罪 時 י 他 和 他 的 家 庭 被 石 頭 打 死 ，並 在  

他 們 身 上 堆 了 一 大 堆 石 頭 （密 七 26 ) 。約  

逬 亞 將 艾 城 的 王 掛 在 樹 上 ，取 下 屍 首 後 ， 

又 在 其 -上 堆 了 一 大 堆 石 頭 ，與 亞 干 遭 到 同  

樣 的 命 運 （窬 八 29 ) 。押 沙 龍 被 殺 之 後  י
亦 是 受 到 相 同 的 對 待 （撒 下 十 八 1 7 ) 。

神 藉 以 费 亞 和 希 西 家 對 西 拿 基 立 說 神  

用 他 『使 堅 固 城 荒 廢 ，變 爲 亂 堆 』 （王 下  

十 九 25 ; 赛 卅 七 26 ) 。

以 齊 亞 讚 美 主 ，因 祂 「使 城 變 爲 亂  

堆 j  ( 赛 廿 五 2 ) 。耶 利 米 說 耶 路 撒 冷 和  

巴 比 倫 將 成 爲 亂 堆 （耶 五 一  37 ) ; 而 何 西  

阿 宣 吿 說 吉 甲 的 ז 祭 埴 ，好 像 田 間 犁 溝 中  

的 亂 堆 j  ( 何 十 二 11 ) 。

分似份水 泉 、球 （或 碗 ）或 頂 端 裝 飾 性  

圓 球

掛 十 五 1 9 中 指 滾 動 的 水 ：士 一  1 5則  

是 描 述 水 泉 或 池 子 （可 能 因 爲 它 是 圆 的 池  

子 所 以 如 此 稱 呼 ） 。

聖 殿 前 面 的 兩 根 柱 子 ，其 頂 上 有 兩 個  

球 （或 碗 bow י l ) 狀 的 柱 頭 （ cap ital ) 或  

凹 凸 形 的 模 鑄 （ m olding ) ( 王 上 七 4 1 是  

球 （或 碗 ） ；但 代 下 四 12 1 3 是י  柱 頂 裝 飾  

性 的 圓球 （ pom m el ) ; 參 亞 四 2 ， י 3 燈  

台 （ M enorah  ) 上 裝 油 的 碗 （現 代 本 ） ° 
傅 十 二 6 以 Γ 金 罐 破 裂 』 ，描 寫 年 邁 而  

死 。

扣 似 摺 疊 或 環

爲 一 形 容 詞 ，描 述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殿 內  

的 門 扇 （K J V 作 fo ld in g，但 現 代 的 各 譯  

本 對 本 字 翻 譯 都 不 同 ） （王 上 六 34 ) 。

斯 一  6 是 爲 陽 性 名 詞 ，譯 成 環 ，是 繫  

住 裝 飾 用 簾 子 之 處 。歌 五 1 4 ，新 郞 的 手 好  

像 金 環 （和 合 作 『金 管 ■J ) 。

偶 像

在 舊 約 中 有 十 個 關 於 偶 像 的 名 稱 ’這  

最 其 中 之 一 ，意 爲 圓 木 、木 環 ，或 無 形 體  

之 物 （BDB ) 。因 此 本 字 跫 用 在 駁 斥 異 敎  

的 場 合 。道 陽 性 複 數 名 詞 除 了 以 西 結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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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次 ）外 י 只 出 見 九 次 。

摩 西 在 西 乃 山 警 誡 以 色 列 百 姓 י 不 可  

離 開 耶 和 華 י 轉 而 敬 拜 諸 偶 像 。若 有 這 情  

形 發 生 ，耶 和 華 要 把 他 們 的 屍 首 扔 在 他 們  

偶 像 的 屍 首 上 （利 廿 六 3 0 ) 。現 代 作  

Γ…… 把 你 們 的 屍 體 丟 在 仆 倒 的 偶 像 上  

面 J 。摩 西 在 申 命 記 中 再 次 更 新 與 神 立 的  

約 ，並 提 到 埃 及 的 偶 像 （ ) 和 列 國  

的 偶 像 ，就 是 以 色 列 民 經 過 列 國 時 看 見  

的 ，是 木 頭 、石 頭 、銀 、金 作 的 （申 廿 九  

17 ) °
大 衛 的 孫 子 亞 撒 ，從 國 中 除 掉 他 父 親  

亞 比 央 所 造 的 一 切 偶 像 （王 上 十 五 12 ) 。 

但 亞 哈 登 基 以 後 卻 完 全 相 反 ，乃 效 法 亞 摩  

利 人 行 了 最 可 憎 惡 的 車 י 即 信 從 偶 像 （王  

上 廿 一 26 ) 。

北 國 常 被 指 控 『且 舉 奉 偶 像 ，就 是 耶  

和 華 警 戒 他 們 不 可 行 的 』 （ 王 下 十  

七 1 2 ) 。之 後 ，瑪 傘 西 行 這 些 可 憎 的 惡  

事 ，比 先 前 亞 摩 利 人 所 行 的 更 甚 י 使 猶 大  

人 拜 他 的 偶 像 而 陷 在 罪 衷 。他 的 兒 子 亞 們  

登 基 後 ，亦 是 與 他 父 親 瑪 傘 西 所 行 的 一 樣  

( 王 下 廿 一  1 1 ， 21 ) 。但 亞 們 的 兒 子 約 西  

亞 ，則 根 據 大 祭 司 希 勒 家 在 聖 殿 所 得 的 律  

法 咨 ，除 去 一 切 的 偶 像 （王 下 廿 三 24 ) 。

耶 利 米 說 巴 比 倫 的 神 像 （ ) 將  

被 破 壞 。 譯 成 神 像 ，乃 與  

偶 像 或 形 像 爲 平 行 字 י 並 與 一 意 爲 & 哀 或  

使 之 悲 傷 的 勋 詞 同 源 。

以 西 結 在 此 字 4 7 次 出 現 中 用 了  3 8 次  

來 譴 貴 拜 偶 像 是 不 忠 和 行 淫 盛 行 的  

景 象 （結 十 六 36 ; 卅 七 23 ) 。好 的 以 色  

列 人 即 是 當 歪 風 橫 掃 時 ，仍 「未 曾 仰 望 以  

色 列 家 的 偶 像 j 者 （結 十 八 6 ，1 2 ，

1 5 ) 。以 西 結 提 醒 百 姓 早 在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時 ，神 就 餐 吿 百 姓 ，不 可 因 埃 及 的 偶 像  

玷 汚 自 己 ；但 他 們 的 心 卻 跟 隨 異 敎 習 俗  

( 廿 7 ，8 ，1 6 ，1 8 ， 24 ) 。他 們 不 可 以 一  

切 偶 像 玷 汚 自 己 （廿 31 ) 。以 西 結 以 反 諷  

的 語 句 說 道 ：任 憑 你 們 去 亊 奉 偶 像  

( 廿 39 ) 。先 知 再 次 宣 吿 說 百 姓 因 偶 像 自  

害 己 身 且 玷 汚 自 己 （廿 二 3 , 4 ; 廿 三  

7 ) 。他 們 儘 隨 從 巴 比 倫 和 亞 述 人 ，被 他 們  

的 偶 像 玷 汚 了 （廿 三 30 ) ，並 且 他 們 隨 外  

邦 偶 像 到 一 個 地 步 ，甚 至 殺 了 兒 女 י 獻 與  

偶 像 ，所 以 必 要 擔 當 拜 偶 像 的 罪 （廿  

三 3 9 ， 49 ) ，但 是 主 耶 和 華 必 除 掉 埃 及 的  

偶 像 （卅 13 ) 。

當 以 西 結 聽 說 耶 路 撒 冷 被 毀 時 ，他 吿  

訴 百 姓 是 因 拜 偶 像 所 導 致 的 後 果 （結 卅 三  

25 ; 卅 六 1 8 ， 25 ) 。後 來 以 西 結 只 用 兩 次  

提 到 偶 像 ，並 且 語 氣 大 異 從 前 。他 預 言 猶  

大 和 以 色 列 必 將 聯 合 重 返 巴 勒 斯 坦 ，並 不  

再 因 偶 像 而 玷 汚 自 己 （卅 七 23 ) 。以 色 列  

歸 回 本 土 時 ，那 曾 遠 離 神 的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י 必 擔 當 自 己 的 罪 孽 ，地 位 降 爲 次 等  י
且 不 在 獻 祭 琪 上 擔 任 重 要 的 職 任 ，只 有 對  

耶 和 華 一 直 忠 誠 的 撒 督 的 子 孫 將 要 以 祭 司  

的 崇 髙 職 份 事 奉 神 （四 四 ( י 12 10 。 〔自 

此 舊 約 中 不 再 出 現 偶 像 這 字 。先 知 們 以 他  

們 覺 得 當 時 煅 具 表 達 力 的 方 式 給 偶 像 命  

名 。有 五 個 主 要 偶 像 之 名 ，是 先 知 常 用  

字 ：（1) ί / ίΗ β ί圓 木 、木 塊 （不 過 K B 認  

爲 ，此 乃 對 這 偶 像 輕 蔑 的 稱 呼 י 就 如 狗 屎  

一 類 用 字 ） ；這 字 出 現 次 數 最 髙 ，但 主 要  

是 在 以 西 結 铿 中 。（2) / ^ 從 / 雕 刻 的 像 。⑶  

石 頭 偶 像 。⑷ 站 立 的 石  

頭 像 。 悲 傷 的 事 物 ^ 有 趣 的 是 ，前  

四 者 都 是 ^ 偶 像 的 物 質 特 性 來 描 述 它 ，特  

別 指 出 它 是 怎 樣 被 造 出 來 的 。先 知 藉 以 譏  

笑 這 些 偶 像 是 由 人 手 所 造 出 來 的 。的 確 有  

時 這 些 字 就 變 成 偶 像 的 代 號 了 （ 赛  

二 8 ) 。先 知 們 並 不 承 認 偶 像 只 是 外 邦 神  

祇 的 代 表 。他 們 宣 吿 說 偶 像 的 物 質 材 料 本  

身 就 是 外 邦 神 祇 一 一 就 當 時 盛 行 的 萬 物 有  

靈 論 （ anim ism  ) 來 看 ，他 們 顯 然 說 得 對 。 

順 著 這 想 法 ，先 知 以 赛 亞 嘲 弄 說 ，這 些 人  

用 一 塊 木 頭 的 一 半 取 暖 י 另 一 半 拿 來 作 成  

偶 像 （赛 四 四 9 〜 2 0  ) 。

另 外 的 字 爲 ： 像 ，則 是 強 調 代 表  

的 特 性 （用 了 七 次 ） ；·^me/ 字 源 未 定 （用  

了 五 次 ） ；rV Spim明 顯 的 意 思 是 羞 恥 的 東  

西 י 用 於 拉 結 偷 取 拉 班 的 Γ 神 像 J 時 ： 

令 人 憎 惡 的 東 西 /έ/ί״； 虛 妄 或 空  

泛 之 物 ；，加 抓 ，罪 惡 的 東 西 ， BDB ( 但  

K B 建 議 作 神 秘 的 東 西 ，是 從 一 個 可 能 的 字  

源 得 到 的 意 思 ，不 過 就 的 用 法 來  

看 ，B D B 的 意 思 比 較 可 靠 ） 。還 有 一 個 要  

提 的 是 ，指 異 敎 敬 拜 的 東 西 ，可 能  

是 神 柱 ，但 更 多 指 女 神 ，把 於 以 的 象 徵 ， 

而 非 一 般 意 思 的 偶 像 。R. L. H .〕

g a l g a l旋 轉 、輪 子

九 次 在 K J V ，但 賽 十 七 1 3 爲 滚 動 的  

物 髖 ，詩 七 七 1 8 則 是 天 空 的 情 景 ，現 代 的  

翻 譯 通 常 作 旋 風 （N E B 將 詩 八 三 1 3 譯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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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tle d o w n ， N IV  貝11作  tum blew eed ) ° 
其 他 各 處 則 用 輪 子 ：戰 車 的 輪 子 （赛 

五 28 ; 耶 四 七 3 ; 結 廿 三 24 ; 廿 

六 10 ) : 水 輪 （傅 十 二 6 ) ; 以 西 結 卷 見 

神 的 榮 耀 離 開 ，在 異 象 中 旋 轉 的 輪 子（ 

13 )。不 過 以 西 結 更 常 用 另 י 結 十 2 ， 6 
一 字 （ 來 表 示 異 象 中 所 看 見 的 輪

子。

I I 吉 甲 （圍 繞 起 來 的 石 頭？） 

在 聖 經 中 似 乎 有 五 處 地 方 都 叫 吉 甲。 

申 ^ -一  3 0 指 出 蕋 利 心 山 和 以 巴 路 山 ’與 吉

甲 相 對 ，此 處 似 乎 靠 近 示 劍。 

以 利 亞 和 以 利 沙 提 到 的 吉 甲 靠 近 伯 特 

在 道 褒 以 利 沙 爲י ( 利 （王 下 二 1 ; 四 38 
先 知 門 徒 潔 淨 鍋 中 有 致 死 的 食 物。 

吉 甲 王 被 認 爲 是 住 在 沙 崙 平 原 邊 界 的

地 方。

猶 大 所 屬 的 邊 界 城 市 ，在 窗 十 五 1 7所 

提 及 的 吉 甲 ，是 位 在 耶 利 哥 通 往 耶 路 撒 冷

。( 的 道 路 上 （铿 十 八 17 
最 常 提 到 的 吉 甲 是 以 色 列 人 過 約 但 河 

之 後 第 一 個 紮 營 的 地 方 ，位 在 耶 利 哥 東 邊 

(杻 四 1 9 ) ，但 正 確 的 位 脰 則 不 詳。 

M u ilen b u rg根 據 舊 約 ，約 瑟 夫 和 優 西 比 烏 

著 作 中 的 一 專 有 名 詞 ，還 有 考 古 學 的 逍 跡 

(BA SO R 140: 1 1 - 2 7 )  K ih rbe t el- 
M ef] ir，該 處 有 以 色 列 人 過 約 但 河 後 ，放 脰 

以 资 紀 念 的 十 二 塊 石 頭 。並 且 也 在 此 爲 新 

生 的 一 代 行 割 禮 ，好 輥 去 在 埃 及 的 一 切 羞 

恥 。他 們 在 吉 甲 渡 過 第 一 個 在 迦 南 地 的 逾 

〜越 節 ，嗎 哪 也 在 此 時 停 止 了 （密 五 9 
12 )。基 遍 人 來 到 吉 甲 見 約 迓 亞 ，哄 稱 他 

後 來 約 軎 亞 也 在 此 地 爲 衆י們 是 遠 地 來 的 

支י 派 拈 闞 分 地 （扭 九 6 ; 十 6 , 7 , 9
。( 6 1 5 ， 43 ··十 四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從 吉 甲 上 到 波 金 ，對 以 

色 列 人 發 出 不 好 的 預 言 （士 二 1 ) 。吉 甲 

;也 在 撒 母 耳 巡 行 的 路 上 （撒 上 七 1 6 
仍 保 有 蜇 要י十 8 ) ; 直 到 掃 羅 大 衛 時 代 

，的 核 心 地 位 （撒 上 ^ -一  1 4 ， 15 ; 十 三 4 
33 ;撒 下 十 1 י 2 ， 21 7 ，8 ，1 2 ， 15 ;十 五

° ( 1 5 ， 40 九 

何 西 阿 和 阿 摩 司 责 備 他 們 那 時 代 的 以 

色 列 人 ，在 吉 甲 拜 偶 像 、行 獻 祭 假 神 的 惡 

; 行 （何 四 15 ; 九 15 ··十 二 12 ; 摩 四 4

° ( 五 5
爲 了 使 約 极 亞 時 代 的 爭 戦 顼 件 ，與〕

之 後 士 師 記 中 百 姓 定 居 的 實 情 前 後 相 銜  

接 ，Y. K a u fm a n n 提 出 一 個 精 關 的 見 解 ： 

約 害 亞 的 戰 略 只 是 要 消 滅 敵 人 ，而 非 要 佔  

領 土 地 ；他 說 ״ ·· 約־ 褥 亞 把 戰 爭 和 佔 領 土  

地 分 開 י 他 骧 百 姓 繼 續 留 在 營 中 （大 部 分  

都 在 吉 甲 ） ；不 論 以 色 列 軍 隊 在 那 裡 打  

仗 י 他 們 總 是 返 回 該 營 地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要 等 到 戰 爭 結 束 後 ，才 讓 百 姓 進 住 已  

佔 領 的 土 地 。因 爲 若 各 支 派 已 擁 有 土 地 ， 

是 否 仍 願 意 服 從 總 指 揮 來 集 體 作 戰 ，就 成  

了 一 個 不 易 牮 握 的 問 題 了  j 〔 Γ/^

A cco u n t o f  the  C onquest o f  P alestine, 1953, 
頁  92. B. K . W /〕

觸 雜 、人 頭 或 人

亞 咕 得 語 的 同 源 字 爲 g׳w/g־w//w 
和 別 /抑 //如 。K J V 是 指 人 、頭 、髑 體 ， 

大 部 分 是 用 在 數 算 百 姓 （出 十 六 16 ; 卅 八  

26 ; 民 一 2 ， 18 : 三 47 ; 代 上 廿 三 3 ， 

24 ) ，但 也 指 亞 比 米 勒 被 打 破 的 頭 （士 九  

53 ) ; 耶 洗 別 的 頭 （王 下 九 35 ) ; 和 掃 羅  

被 釘 在 大 袞 神 廟 的 首 級 而 言 （ 代 上  

十 10 ) 。參 福 音 畨 中 亞 蘭 文 的 各 各 他 （太  

廿 七 33 ; 可 十 五 22 ; 約 十 九 17 ) 。

卷 軸

m״g^7/S和 『魯 』一״起 並 提 爲 一  ־
扭 卷 （ 耶 卅 六 2 , 4 ; 結 二 9 ; 詩 四  

十 7 ) 0
約 雅 敬 用 刀 將 耶 利 米 的 畨 卷 割 破 ，扔  

在 火 盆 中 （耶 卅 六 ） 。以 西 結 在 蒙 召 時 看  

見 一 扭 卷 （二 9 ··三 1 〜 3  ) 。撒 迦 利 亞 看  

見 一 飛 行 的 書 卷 ，載 有 神 對 惡 人 的 咒 詛  

( 亞 五 1 ， 2 ) 。以 斯 拉 提 及 有 一 書 卷 記 載  

了 古 列 准 許 重 建 聖 殿 的 旨 意 （拉 六 2 ) 。

埃 及 的 辔 卷 和 可 能 許 多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卷 子 ，是 由 蒲 草 作 成 的 （注 意 耶 利 米 的 轡  

卷 是 如 何 容 易 起 火 ） 。死 海 的 卷 軸 是 由 皮  

製 成 ，幾 張 皮 縫 製 在 一 起 成 爲 一 卷 。古 抄  

本 （ codex ) 是 在 主 後 一 和 二 世 紀 ’才 開 始  

使 用 。 密 卷 的 記 載 通 常 都 在 卷 內  

( r e c t o  ) ; 但 當 需 要 時 ，卷 外 （ verso )
( 參 結 二 10 ) 也 可 以 寫 上 字 。

E . S .  K .

354 棬 $לם  起 來 僅 見 於 王 下

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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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6 ד  ^ ל ג  ( g i l  i d )

衍 生 詞

3 5 4 a ם  ) גלו y r a m ) 包 起 來 、包 祇

僅 ^ 於 結 廿 七 24 
354b 未 לם 5  成 形 的 尬

質 僅 見 於 詩 一 三 九 16 
354c ג?^מוד 硬 的 不 י 

生 育 （ 如 赛 四 九 2 1 “ ·伯 十  

五 34 )

ד מו ”  見  354c

355 לע*  爭 ג 端 、惱 恨 僅 見 於

H ithpael ( 如 箴 十 七 14 ; 十 八 1 )

356  ( ^ 7 沄 心 基 列

衍 生 詞

356a 基 גל^ךי+  列 的 、

基 列 人

有 時 候 基 列 是 指 外 約 但 ，位 於 亞 嫩 河  

和 雅 博 河 之 間 的 地 區 ；但 有 時 候 是 指 在 雅  

博 河 和 雅 穆 克 河 間 ，或 是 指 全 部 的 範 圍 而  

言 。

拉 班 追 討 雅 各 ，在 基 列 山 就 追 到 了  

( 削 卅 一  2 1 ，2 3 ， 25 ) 。從 甚 列 來 的 以 货  

瑪 利 人 買 了 約 瑟 ，帶 他 下 到 埃 及 （創 卅 七  

25 ) °
由 於 基 列 地 是 很 好 的 牧 場 ，所 以 迦 得  

和 流 便 才 想 要 它 南 邊 的 部 分 （民 卅 二 1 ， 

2 6 , 2 9  ) 。摩 西 將 基 列 的 北 部 賜 給 瑪 傘 西  

的 兒 子 瑪 吉 （民 卅 二 3 9 ， 40 ) 。逭 樣 的 琪  

件 重 複 記 載 在 申 三 13 1 5 ， ; י 16 四 4 3 。

亞 摩 利 王 西 宏 管 理 半 個 基 列 （徑 十  

二 2 ) ; 巴 珊 王 厘 則 管 理 另 一 半 基 列 （密  

十 二 5 ) 。密 十 三 2 5 說 摩 西 將 基 列 賜 給 迦  

得 י 但 3 1 節 卻 記 載 說 把 基 列 一 半 賜 給 瑪  

吉 °
底 波 拉 和 巴 拉 作 的 歌 中 ，以 輕 蔑 的 口  

氣 提 到 基 列 人 ，因 爲 他 們 沒 加 入 攻 打 夏 瑣  

王 耶 賓 的 戰 役 （士 五 17 ) 。

基 列 人 眶 珥 當 以 色 列 人 的 士 師 2 2 年  

( 士 十  4 ) 。

基 列 人 欲 尋 一 領 袖 來 帶 領 他 們 對 付 亞  

捫 人 ，擬 請 蕋 列 的 兒 子 耶 弗 他 ，他 是 多 年  

前 曾 被 其 同 父 異 母 的 兄 弟 逐 出 家 門 的 （士  

i -一  1 ， 2 ; 十  8 〜 1 8  ; Η- 一  5 〜 2 9  ) ° 耶  

弗 他 果 然 不 負 衆 望 ，大 敗 亞 捫 人 ；但 在 爭

戦 過 程 中 卻 得 罪 了 以 法 蓮 人 ，而 反 目 成  

仇 ，演 變 成 基 列 人 追 殺 將 示 播 列 咬 字 不 典  

說 成 西 播 列 的 以 法 蓮 人 ，造 成 悲 劇 （士 十  

二  4 ，5 ， 7 ; 見  E. A . Speiser, “The 
Shibboleth Incident” O rien ta l a n d  B iblical 
Studiesy Univ. o f  Penna., 1967, M  ־־143 
50 ) 0

驻 列 人 也 參 與 對 付 便 雅 憫 人 的 戦 役 中  

( 士 廿 1 ) ; 然 而 蕋 列 雅 比 卻 無 一 人 前 來  

參 戰 ，以 至 以 色 列 人 殺 戮 所 有 的 基 列 雅 比  

人 ，除 了 四 百 個 未 嫁 的 處 女 免 災 外 。而 這  

四 百 個 處 女 作 爲 在 爭 戰 中 存 活 的 便 雅 憫 人  

之 妻 子 （士 廿 一 8 〜 1 4 ) 。

大 衛 在 希 伯 崙 作 王 時 ，伊 施 波 設 也 曾  

管 理 過 基 列 （撒 下 二 9 ) ，但 押 沙 龍 叛 變  

時 ，大 衛 逃 難 於 此 ，而 押 沙 龍 戰 死 的 地 方  

也 是 在 蕋 列 地 （撒 下 十 七 26 ) ; 基 列 也 列  

在 大 衛 犯 罪 數 點 百 姓 的 地 區 之 中 。

基 列 雅 比 人 受 了 亞 捫 人 殘 暴 的 威 脅 ， 

向 掃 羅 呼 求 而 致 獲 救 ，所 以 他 們 喜 歡 掃 羅  

是 有 道 理 的 （撒 上 ־1  -一 ( י 9 1  。後 來 掃 羅  

慘 敗 在 非 利 士 人 手 中 時 ，就 是 基 列 雅 比 的  

勇 士 從 巴 珊 城 牆 上 把 掃 羅 和 他 兒 子 的 屍 身  

取 下 來 （撒 上 卅 一  11 ; 撒 下 二 4 ， 5 ; 代  

上 十 י ( 11 以 報 先 前 之 恩 。大 衛 把 掃 羅 和  

約 龠 單 的 屍 骨 從 基 列 雅 比 運 回 ，葬 在 掃 羅  

先 祖 的 墳 墓 裏 。

亞 蘭 與 亞 哈 王 的 爭 戰 ，使 得 基 列 的 拉  

末 大 大 有 名 ，亞 哈 王 也 死 在 其 附 近 （王 上  

四 13 ; 廿 二 3 ~ 2 9  ; 代 下 十 八 2 〜 2 8  ) 。 

亞 哈 的 兒 子 約 蘭 也 在 基 列 的 拉 末 受 了 傷  

( 王 下 八 28 ; 代 下 廿 二 5 ) 。先 知 以 利 沙  

差 逍 一 個 少 年 先 知 י 前 去 基 列 的 拉 末 資 耶  

戶 作 王 （ 王 下 九 1 ，4 ，1 4 ; 代 上  

六 80 ) 。但 後 來 耶 戶 卻 失 去 基 列 ，歸 哈 薛  

所 屬 （王 下 十 33 ) ; 至 終 提 革 拉 毘 列 色 從  

比 加 王 手 中 ，奪 取 了 基 列 （ 王 下 十  

五  29 ) 。

耶 利 米 哭 號 道 ： Γ在 基 列 豈 沒 有 乳 香  

呢 ？ 』來 強 調 可 以 得 到 耶 和 華 的 醫 治 （耶  

八 22 ) 。不 過 蕋 列 的 香 資 本 身 並 不 會 醫 治  

百 姓 （四 六 11 ) 。不 管 怎 樣 ，蕋 列 的 樹 是  

遠 近 馳 名 的 ，廣 大 的 山 坡 密 佈 著 樹 林 ’使  

得 基 列 和 利 巴 嫩 、迦 密 一 樣 ，成 爲 富 饒 的  

象 徵 （耶 廿 二 6 ; 五 十 19 ; 亞 十 10 ) 。 

其 地 的 山 羊 也 有 名 （歌 四 1 ; 六 5 ) 。

阿 摩 司 咒 詛 亞 捫 人 ，因 他 們 剖 開 基 列  

的 孕 婦 （一  13 ) ，大 馬 色 的 百 姓 也 同 樣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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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 詛 ，因 他 們 用 打 糧 食 的 鐵 器 打 過 基 列  

( 一  3 ) 。但 何 西 阿 說 基 列 每 一 作 孽 之 人  

的 城 （何 六 8 ) 。

當 以 色 列 被 擄 歸 回 時 ，要 再 得 甚 列 地  

爲 業 （俄 19 ; 亞 十 10 ) ，他 們 也 要 在 蕋  

列 得 草 吃 （彌 七 14 ) ，且 得 著 飽 足 （耶 五  

十 19 ) 。在 以 西 結 重 建 的 異 象 中 ’基 利 是  

位 在 東 方 邊 界 。

代 上 五 1 4 提 到 迦 得 人 菡 列 。民 廿 六  

2 9 ，3 0 提 到 瑪 拿 西 的 兒 子 是 瑪 吉 ’瑪 吉 的  

兒 子 是 蕋 列 （民 廿 六 2 9 ， 30 ; 廿 七 1 ; 卅  

六 1 ; 密 十 七 P  3 ) 。

g i l S d i基 列 人

這 是 個 由 祖 先 名 字 轉 來 的 名 稱 ，共 出  

現 1 1 次 （民 廿 六 29 ; 士 十 3 ; 1  —-  ，־1
40 ; 十 二 7 ; 撒 下 十 七 27 ; 十 九 31 ; 王  

上 二 7 ; 王 下 十 五 25 · · 拉 二 61 ; 尼  

七  63 ) 。

參 考 咨 目 ：K raus, H ans-Joachim , 
“ G ilgal.” V T 1: 181 99־ ־ . M auchline, 

John , “ G ilead and Gilgal: Som e
Reflections on  the Israelite O ccupation  o f 
Palestine ，” V T 6: 19 — 33· M uilenburg，J·, 

“The Site o f  A ncient G ilgal，” BA SO R 
140: 11 — 27. Baly, D enis, T he G eography  
o f  P alestine, H arper, 1957, pp. 22531 ־־.

E . S .  K .

357  坐 、可 能 是 斜 卧 僅 見  

於 歌 四 1 ; 六 5

(Vam) 見  361a

358  吞 下 （液 髋 ） 、喝 

僅 以 Piel ( 伯 卅 九 24 ) 和 H iphil
( 創 廿 四 17 ) 出 現

衍 生 詞

358a א  מ ג  藺 草 、 蒲

草^ 、蘆 葦 （如 赛 十 八 2 ; 伯 八  

11 )

359 ד  מ 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59a ד  מ ג  財 僅 見 於 士

三 16
359b 勇 士(gamm̂dim) ןןדים>5 

( 結 廿 七 11 )

見  360a ל מו ג

360 對 待 、 報 酬 、 成 熟 

(ASV : 對 待 、回 報 、報 酬 ； RSV : 
對 待 、回 報 、豐 富 的 回 報）

衍 生 詞

赔 偾 、報 酬 א ו מ 3 ג 6 0 a
360b  償 還 

t a g m m ) 厚 恩) א מו ^ 360c ה
360d  胳 耽

本 字 以 Q a l和 N ip h a l字 幹 出 現 ， Qal 
指 以 善 葱 或 惡 意 對 待 其 人 。在 某 些 經 文 

; 12 中 ，好 壞 同 時 出 現 形 成 對 比 （箴 卅 一 

撒 上 廿 四 17 ) ; 另 些 經 文 則 是 壞 事 （創 五 

十 1 5 ,  1 7 ; 箴 三 3 0 )  ··另 些 則 指 好 事 

(赛 六 三 7 ) ; 有 時 是 爲 厚 恩 （ 詩 十 

三 6 ; —— 六 7 等 ） ；或 指 額 外 的 酬 謝 

(撒 下 十 九 3 6 ) ; 但 也 可 指 不 好 的 報 答 

。((詩 七 4 ; 申 卅 二 6 ; 詩 一 三 七 8 
23 Q a l字 幹 可 指 小 孩 的 斷 奶 （撒 上 一

20 ;何 一  8 ) ，所 以 詩 人 王; 24־1  上〜

說 自 己 的 心 像 斷 過 奶 的 孩 子 （ ; 詩 一  

三 一 2 ) ，或 指 小 孩 不 喝 牛 奶 ，斷 了 牛 奶

而 言（。

的 Q a l也 可 指 杏 樹 的 開 花 ，結 

了 熟 杏 之 意 （民 十 七 8 ) ; 或 葡 萄 成 熟

。((赛 十 八 5 
有 兩 次י的 N ip h a l出 現 過 二 次 

是 指 以 撒 的 斷 奶 （創 廿 一  8 ) ，另 一 次 是

。( 22 指 撒 母 耳 （撒 上 一

回 報 、報 答 、酬 勞  

本 名 詞 出 現 1 8 次 ，是 指 從 神 而 來 的 

報 應 （赛 三 11 ; 卅 五 4  : 五 九 18 ; 六 六 

( 6 ;耶 五 一  6 ··哀 三 64 ; 俄 15 ··珥 三 7 
( ; 和 從 人 而 來 的 （珥 三 4 ; 詩 一 三 七 8 

神 所 赏 賜 的 恩 惠 （詩 一 〇 三 2 ; 代 下 卅 二 

25 )，和 某 人 所 作 的 行 爲 （士 九 16 ; 箴 十 

二 14 ; 赛 三 11 ) 。詩 人 祈 求 神 ，因 神 是 

施 行 報 應 的 （耶 五 一  56 ; 參 申 廿 八 ） ，並 

;按 照 惡 人 所 行 的 惡 事 待 他 們 （詩 廿 八 4

。( 九 四 2

善 得 、報 應  

道 陰 性 名 詞 是 指 大 衛 給 巴 西 萊 的 報 酬 

而 言 。巴 西 萊 曾 在 押 沙 龍 叛 變 而 大 衛 逃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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轡 待 過 大 衛 （撒 下 十 九 37 ) 。先 知 用י時 

了 複 數 形 式 來 描 述 神 對 祂 敵 人 的 報 應 （赛 

五 九 18 ) ; 特 別 對 巴 比 倫 而 言 ，因 神 是 施

。( 56 行 報 應 的 神 （耶 五 一

厚 恩

道 是 陽 性 抽 象 名 詞 （ G K C  8 5 r )  ’從 

字 根 而 來 。它 以 複 敝 形 式 加 上 亞 蘭  

: / 91 文 的 字 尾 出 現 ， （ G K C
六 12 ) 。A S V 作 Γ 厍 恩 J ( RSV-------詩

也 是 ） 。詩 人 從 一 場 疾 病 中 康 復 過 來 ’深 

爲 耶 和 華 待 他 的 厚 恩 所 感 動 ，故 詩 人 問 他 

應 該 傘 什 麼 報 答 這 樣 的 厚 恩 。他 的 回 答 是

奉 獻 自 己 、獻 祭 、還 願。

garrial
從 族 長 時 期 到 被 據יL X X 作 

這 種 馱 負 蜇 货 的 動 物 ，在 舊 約 中י的 後 期 

，不 斷 被 提 及 。主 要 是 用 來 騎 （创 廿 四 6 1 
63 ;卅 一  17 ; 撒 上 卅 17 ; 赛 廿 一  7 ) 和 

拖 載 物 品 ，並 且 駱 駝 也 可 用 來 擠 奶 （创 卅 

二 15〜 1 6 ) 。阿 拉 伯 人 吃 駱 駝 肉 ，但 由 於 

駱 駝 的 倒 嚼 但 不 分 蹄 ，苡 爲 不 潔 淨 励 物’  
故 以 色 列 不 准 食 用 （利 十 一  4  ; 申 十

° ( 四 7
駱 駝 能 長 途 跋 涉 不 需 肷 水 ，適 宜 用 來 

馱 運 香 料 、販 贾 货 品 （代 下 九 1 ) : 從 基 

列 到 埃 及 間 馱 著 商 人 的 貨 品 （ 創 卅  

七 25 ) ; 馱 著 禮 物 （王 下 八 9 f. ; 代 上 十 

二 41 ) ; 或 馱 著 獻 給 神 的 祭 物 （赛 六 

十 6 ) 。沙 漠 中 的 商 隊 可 以 有 大 有 小 （創 

’ ( 使 駱 駝 跪 下 （創 廿 四 廿) י11 四 1 0 
並 且 用 草 料 餵 飽 它 們 （ 创 廿י卸 货  

這 是 旅 遊 中 規 律 性 的 勋 作 。而 停י ( 四 32 
在 井 旁 使 駱 駝 飲 水 ，是 一 大 工 程 。利 百 加 

表 現 了י願 意 給 亞 伯 拉 罕 僕 人 的 駱 駝 肷 水 

她 的 品 格 ，並 且 也 使 老 僕 人 的 禱 吿 得 著 應 

。( 1 0 ，1 9 ，2 0 ，4 4 ， 46 驗 （創 廿 四 

入 侵 者 騎 著 駱 駝 （士 六 5 ; 七 12 ; 八 

2 1 ，2 6)，並 且 也 經 常 搶 劫 他 們 敵 人 的 駱 

(伯 一  17 ; 耶 四 九 2 9 ， 32 ; 撒 上 十 五 

3 ;廿 七 9 ; 代 下 十 四 15 ; 赉 卅 6 ) 。有 

一 揷 曲 記 錄 了 五 离 駱 駝 的 戰 利 品 （代 上 五 

21 )。西 傘 越 立 攻 克 猶 大 ，其 中 擄 獲 的 戦 

利 品 上 列 有 駱 駝 。駱 駝 也 是 用 來 逃 跑 的 有 

利 工 具 （撒 上 卅 17 ) 。亞 捫 的 拉 巴 受 到 威 

。(脅 將 淪 爲 駱 駝 的 牧 場 （結 廿 五 5 
、( 亞 伯 拉 罕 （創 十 二 16 ; 廿 四 35

雅 各 （創 卅 43 ) 和 約 伯 這 些 財 主 是 以 駱 駝  

的 敝 目 來 計 算 他 們 的 財 產 。約 伯 未 遭 災 難  

之 前 י 共 有 三 千 駱 駝 ，但 最 後 却 得 到 六 千  

钹 （伯 一  3 ; 四 二 12 ) 。大 衛 有 特 別 笫 管  

駱 駝 群 的 人 （代 上 廿 七 30 ) 。埃 及 的 十 大  

災 密 中 ，駱 駝 與 其 他 的 励 物 一 樣 不 得 倖  

免 ，皆 迥 瘟 疫 （出 九 3 ; 參 亞 十 四 15 ) 。 

被 擄 歸 回 的 人 據 稱 有 4 3 5 隻 駱 駝 （拉  

二 67 ; 參 尼 七 68 ) 。

A lb r ig h t曾 推 論 說 ， 自 鐵 器 時 代 開  

始 ，駱 駝 方 被 飼 養 （大 約 主 前 1200 ) 。他  

認 爲 族 長 時 期 提 到 駱 駝 是 有 年 代 上 的 錯  

誤 ，並 認 爲 在 那 時 代 的 遊 牧 民 族 一 般 都 是  

以 驢 子 爲 主 （S A C ，頁 1 6 4 -6 5  ) 。但 他  

也 同 意 駱 駝 局 部 且 零 星 的 畜 養 ，可 以 再 早  

幾 世 紀 。J. P. F r e e 收 集 到 早 期 即 已 飼 養 駱  

駝 的 證 據 ，不 過 他 的 證 明 也 不 見 得 必 然 表  

示 驢 子 在 當 時 並 非 更 普 遍 的 動 物 （J. P. 
F ree ， JN E S  3 : 187 —93 ) ° K . K kcher 在  

此 之 後 也 提 出 另 一 些 證 明 ，表 示 在 早 期 銅  

器 時 代 人 們 就 已 飼 赉 駱 駝 了 （見 A ndre 
P a rro t， 32: 323 ) °
參 考 害 目 ：F ree ， Joseph P .， “A b rah am ’s 
C am els,” JN E S  3: 187 — 93· Isserlin，B· S·， 

“ O n Some Posssible Occurrences o f  the 
Cam el in Palestine ，” PEQ: 50—53· Lam - 
bert, W . G ., *4T he D om esticated Cam el in 
the Second M illennium : Evidence from  
A lalakh and U garit，” BASOR 160: 42 —
43. T H A T , I, pp. 4 2 6 -2 8 .

J .  P .  L.

ם 361 מ 爲 ג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6 1 a  再 次

361b ה  מ מג  ( m eg a m m & ) 意 思 未  

定 ，可 能 是 群 聚 （哈 一  9 )

g a m 再 一 次 、相 同 、也 、雖 然

此 一״ 質 詞 （ particle ) 出 現 超  

過 7 5 0 次 ，代 表 Γ 加 上 』 。在 句 子 中 常 會  

遒 稷 出 現 此 字 ，而 通 常 被 譯 成 「 
和 …… 』 、 r 逭 … … 或 那 … … 』 、Γ非 此  

 亦 非 彼  j 、 r 所 以   
和 …… j 。有 時 在 英 文 翻 譯 中 完 全 被

省 略 不 譯 。

在 西 約 中 卩 《7/1至 少 有 十 種 以 上 不 同 的  

用 法 ：⑴ 有 時 押 饥 僅 表 示 附 加 或 累 積 的 質  

詞 （創 七 3 ) 。⑵ 當 兩 個 或 以 上 的 人 或 物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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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出 現 時 ，則 可 作 爲 涵 括 性 的 質 詞  

( 士 九 49 ; 箴 十 七 15 ) 。⑶ 就 像 連 接 質  

詞 g a m 也 可 以 用 來 連 接 兩 個 名 詞  

( 現 一 י ( 12  或 兩 個 動 詞 （詩 一 三 七  

1 ) ，或 兩 個 子 句 （士 五 4 ) 。⑷ 就 如  

Mp, 也 可 在 強 調 性 敍 述 的 句 首 י 作 爲  

增 強 的 質 詞 （箴 十 七 26 ; 珥 二 29 ) 。⑶  

在 當 作 強 調 的 質 詞 時 ， 用 來 強 調 整 個  

句 子 中 的 某 個 字 י 特 別 是 代 名 詞 或 是 加 了  

代 名 詞 字 尾 的 普 通 名 詞 （ 創 四 26 ; 
十 21 : 廿 七 34 ) 。（6 )除 此 之 外 p י a m 有  

關 連 性 的 用 法 ，指 出 兩 個 勋 作 間 的 對 應 關  

係 （創 廿 6 ) 。（7)有 時 g a m 有 結 果 的 意 思  

且 後 面 接 一 個 動 作 ，這 動 作 是 之 前 某 個 動  

作 的 邏 輯 性 結 果 。g a m 後 面 常 接 神 對 罪  

( 士 二 21 ; 耶 四 1 2 ) 或 悔 改 （撒 下 十 二  

13 ) 公 正 而 適 當 的 反 應 。同 樣 ，g a m 表 達  

了 人 對 神 恩 惠 合 理 的 反 應 （辔 廿 四 18 ; 撒  

上 一  28 ) 。（8 ) j^ m 也 有 反 義 的 用 法 ，後 面  

接 相 反 或 對 比 的 意 思 （結 十 六 28 ; 詩 一 二  

九 2 ) 。（9)在 肯 定 式 的 用 法 ，則 是 對 一 直  

接 敍 述 的 事 件 或 剛 剛 才 得 的 印 象 加 以 強 調  

或 肯 定 （創 廿 九 30 ; 何 九 12 ) 。（10) gam 
也 可 在 一 高 潮 句 中 用 上 （創 廿 七 33 ; 申 廿  

三 3 〜 4  ) 。 〔 —個 有 趣 ，顯 然 是 爲 了

強 調 的 用 法 י 是 一 連 串 的 gam /ώ ’出 現 在  

撒 上 十 九 19〜 2 4 。掃 羅 三 次 打 發 使 者 前 去  

拉 瑪 捕 抓 大 衛 ，每 一 次 使 者 一 見 到 撒 母 耳  

和 其 他 人 說 預 言 ，他 們 就 也 說 預 言 · 或 者  

更 好 的 說 法 是 ，就 連 他 們 也 說 預 言 了 。最  

後 掃 羅 ז 他 也 J 去 ，『他 也 J 說 預 言 ，並  

且 他־״ 也 J 整 夜 露 體 躺 臥 。 肋 ״ 並 不  

一 定 表 示 其 他 人 受 感 說 話 時 也 脫 了 他 們 的  

衣 服 ，也 不 表 示 這 種 舉 動 是 說 預 言 的 一 部  

分 。逭 片 語 可 能 在 道 褒 是 用 來 強 調 ，並 表  

示 連 掃 羅 也 說 預 言 ，連 掃 羅 也 脫 了 衣 服 。 

K J V 的 露 體 躺 下 』可 能 過 於 誇 張 。掃 羅  

是 脫 下 他 的 王 袍 ，特 別 是 他 的 劍 和 盔 甲 ， 

這 樣 使 大 衛 先 逃 十 二 個 小 時 掃 羅 才 開 始 追  

他 丨 掃 羅 在 這 經 文 的 行 爲 是 一 特 殊 事 件 ， 

爲 了 一 個 特 殊 的 目 的 ， 也 僅 是 強 調 這  

件 事 而 已 。 R. L. H . 〕

J .  E . S .

ץ 362 מ 爲 ג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62a ץ  מ 坑 גו （傅 十  8
• ; 箴 廿 六 27 )

363 - ) 句 停 止 、告 一 段 落 、失

敗 、 完 成 、 结 束  （ R S V 譯 作 完  

成 ，而 非 完 美 或 履 行 ）

衍 生 詞

363a ר  מ נ  ( ffd m e r j 歌 氣 一 奪 有

jy a m a r僅 出 現 五 次 （都 是 在 詩 篇  

中 ） ，基 本 的 意 思 是 『完 成 或 結 束 J 。其  

類 似 的 字 是  I I  和 ·5 /25 /^ /。
本 動 詞 負 面 來 說 是 指 先 前 存 在 的 某 些 東 西  

突 然 且 似 乎 是 永 遠 的 終 止 。

詩 人 關 心 世 上 虔 誠 的 人 斷 絕 （詩 十 二  

1 ) ，他 禱 吿 神 能 使 惡 人 的 惡 斷 絕 （詩  

七 9 ) י  並 懷 疑 神 對 亞 伯 拉 罕 的 應 許 是 否  

已 永 遠 廢 去 。正 面 來 說 ，神 爲 他 的 聖 徒 成  

全 諸 (事 （詩 五 七 2 ; —三 八 8 ) 。

{歌 蔑 是 何 西 阿 不 忠 貞 妻 子 的 名 字 （何  

一  3 ) 。何 西 阿 與 她 的 關 係 象 徵 神 與 不 貞  

的 以 色 列 之 情 形 。雅 弗 的 長 子 名 字 也 是 歌  

蔑 ，顯 然 非 閃 族 的 後 裔 （創 十 2 〜 3  ) ，他  

的 後 代 通 常 被 認 爲 就 是 洗 買 利 人  

( Cimmer ian ) י 在 主 前 八 世 紀 從 黑 海 的 北  

部 躍 上 歷 史 舞 台 。在 末 世 的 戰 爭 中 י 歌 蔑  

是 列 在 與 歌 革 同 盟 反 對 神 百 姓 的 軍 隊 之 中  

( 結 卅 八 6 ) 。

參 考 書 目 ：D ah o o d，M itchell， “T he R o o t 
G M R  in the Psalm s，’’ TS 14: 595 — 97·

J .  E . S .

^  見  367a

364  偷 走 、帶 走 、偷 竊

衍 生 詞

3 6 4 a ה  ב גנ  被 偷 去 的 東i 〔賊 物

364b 竊 ג^כ  盜 、小 偷

本 勋 詞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Γ未 經 過 某 人 的  

同 意 或 在 他 不 知 道 的 情 況 下 拿 他 的 東  

西 j 。本 字 限 指 秘 密 從 事 的 行 爲 。相 關 動  

詞 钟 扣 / 和 ״̂ / ! 叫 強 調 掠 奪 他 人 財 產 之 凶  

藜 層 面 。ί/δ η α δ及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6 0 次 左  

右 0
第 八 條 誡 命 禁 止 偷 竊 （出 廿 15 ; 申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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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也 包 括 夜 間 的 竊 盜 （出 廿 二 2 ) 和  

拐 帶 人 口 （出 廿 一  16 ) 。偷 竊 在 以 色 列 中  

是 被 視 爲 最 大 的 恥 辱 （利 十 九 11 ·.耶  

二 26 ; 參 箴 六 י ( 30 只 有 一 次 的 情 形 特  

殊 的 י 行 爲 反 倒 値 得 蓀 獎 （王 下 一-|־

2  ) °
對 於 偷 竊 的 處 罰 ，在 以 色 列 中 不 像 其  

他 鄰 邦 那 樣 嚴 格 要 脰 之 於 死 地 י 律 法 規 定  

偷 者 必 須 償 還 所 偷 竊 之 物 的 二 倍 （出 廿 二  

7 ) 。如 此 一 來 י 偷 者 非 但 沒 有 斬 獲 ，反 而  

偷 鷄 不 著 反 蝕 把 米 。這 類 的 處 罰 都 是 加  

倍 י 如 果 把 偷 來 的 動 物 宰 了 或 賣 了  · 罰 得  

還 要 更 多 。 只 有 在 拐 帶 人 口 （ 出 廿  

一  16 י ( 或 偷 了 那 當 滅 的 物 （逬 七 1 1 ， 

25 ) ，方 遭 致 死 亡 的 後 果 。

的 比 喻 用 法 ，是 形 容 風 突 如 其 來  

的 吹 走 一 些 東 西 （ 伯 廿 一 1 8 ; 廿  

七 2 0 ) 。此 字 以 H ith p a e l來 描 述 軍 隊 敗  

陣 ，像 盜 賊 般 棄 甲 而 逃 的 景 況 （撒 下 十 九  

3 〔 Η  4 〕 ） 。「把 心 偷 走 《1 乃 是 欺־״ 騙 j  
的 惯 用 語 י 創 卅 一  2 0 的 「偷走了  j 和 創 卅  

一  2 6 〜 2 7  ; 撒 下 十 五 6 皆 有 此 意 。

J .  E . S .

見  367b

365 ז  גנ  咖 以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65a ג^זים 箱 子 （結

廿 2 4  ^ 意，־ 思 未 定 ） 、府 庫  

( 斯 三 9 ; 四 7 )

366 府 ןנןזי  庫 （代 上 廿 八

1 1 ) 借 自 波 斯 的 字

367  防 衛 、保 護

衍 生 詞  

367a 扣  園子

367b  園子

367c fiirp 盾 牌 、防 衛

367d ) ב?גןדז1  n ^ g i n n a ) 蒙 灰 、悲

傷

367e (m SgranJ 脱 離

由 道 名 詞 而 來 的 動 詞 ， 

僅 出 現 在 Piel

本 動 詞 和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1 3 0次 ，基  

本 的 意 思 是 遮 羞 、復 庇 ，因 此 也 有 獲 衛 免

受 危 險 之 意。 

沖 似 饥 只 用 來 指 神 的 保 護 而 言 ，八 次 

出 現 中 ，有 六 次 是 出 現 於 希 西 家 王 處 於 亞 

述 所 帶 來 的 危 機 時 。以 赛 亞 向 王 保 證 說： 

雀 鳥 怎 樣 擷 翅 覆 雛 ，离 軍 之 耶 和 華 也 要 照 

樣 保 護 耶 路 撒 冷 （賽 卅 一  5 ) 。因 神 爲 自 

己 的 綠 故 ，又 爲 神 僕 人 大 衛 的 緣 故 ，必 保 

護 拯 救 耶 路 撒 冷 （赛 卅 七 35 ) 。耶 路 撒 冷 

的 獲 救 ，向 世 人 證 明 了 神 遵 守 諾 言 ，並 有 

大 能 力 救 助 百 姓 ，免 於 敵 人 顚 覆 。撒 迦 利 

亞 兩 次 使 用 這 個 動 詞 ，形 容 當 希 臘 的 衆 子 

神 必 要 保 護 以 色 列 民י攻 擊 神 的 百 姓 時 

(亞 九 1 5 ) ，在 末 後 的 日 子 耶 和 華 必 保 護

。(耶 路 撒 冷 （亞 十 二 8

&gann] ־ί־  IS י g a n 
園 子 （g a n ， garm a ) 通 常 指 一 小 塊 地 

方 ，由 圍 牆 或 籬 笆 所 圈 住 ，也 經 常 能 得 著 

澆 灌 （赛 五 八 11 ) 。這 園 子 用 來 栽 種 花、 

水 果 和 蔬 菜 （歌 五 1 ; 六 2 ) 。在 燠 熱 的 

季 節 中 ，園 子 也 成 爲 人 們 淸 涼 避 暑 之 所 

(歌 五 2 ; 八 13 ) 。君 王 的 官 邸 可 能 也 有 

園 子 或 隱 秘 性 公 園 之 類 的 建 築 （王 下 廿 五 

4)，而 這 種 園 子 常 常 也 作 爲 埋 葬 用 地 （王 

下 廿 一  1 8 ， 26 ) 。以 赛 亞 责 備 百 姓 必 因 所 

選 擇 的 園 子 蒙 羞 ，因 爲 百 姓 把 園 子 作 爲 崇 

; 拜 異 敎 偶 像 的 所 在 地 （赛 一  29 ; 六 五 3 
六 六 1 7 ) 。關 鎖 而 栽 各 類 佳 美 果 子 的 園 

，(子 ，乃 用 來 形 容 貞 潔 的 婦 女 （歌 四 1 2 
或 象 徵 國 家 的 繁 榮 （民 廿 四 6 ; 耶 廿 

九 5 ; 摩 九 1 4 ) ，而 園 子 毀 壞 代 表 荒 蕪

。((摩 四 9 
創 二 〜 三 章 所 提 及 的 ，可 能 是 舊 約 中 

最 早 且 最 有 名 的 園 子 。這 園 子 座 落 在 一 個 

名 爲 Γ 伊 甸 J 的 地 區 （創 二 8 ， 10 ) ，以 

〜致 被 稱 爲 Γ 伊 甸 圓 J ( 創 二 15 ; 三 2 3 
24 )。從 創 二 章 提 供 的 地 理 資 料 來 看 ，大 

槪 靠 近 波 斯 潸 口 ，說 伊 甸 園 的 遺 址 即 在 今 

曰 波 斯 潸 的 水 域 之 下 也 並 非 不 可 能 。之 後 

伊 甸 園 又 被 稱 作 Γ 耶 和 華 的 圓 子 ■ I，用 來 

; 表 示 一 滋 潤 、林 木 蓊 鬱 之 所 （創 十 三 10 
赛 五 一  3 ; 結 卅 六 35 ; 珥 二 3 ) 。有 一 處 

經 文 以 Γ 神 的 園 子 J 代 表 神 創 造 的 世 界， 

則 代 表 地 上 的 君 王 （結 卅י而 其 中 的 樹 木 

一  8 〜 1 8 ) 。結 廿 八 12〜 1 9 提 及 一 個 古 

老 的 園 子 ，道 段 經 文 是 衆 所 周 知 的 難 題， 

可 能 最 好 將 這 段 視 爲 一 種 嘲 諷 ，描 述 迦 南 

。人 所 流 傅 卻 又 殘 缺 不 全 的 伊 甸 園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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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牌 、防 衛 י 現在也有 人 認 爲 可  

能 是 宗 主 、领主

名 詞 饥 初 如 指 戰 鬥 中 用 以 遮 蓋 保 護 身  

體 的 器 具 。希 伯 來 文 中 共 有 六 個 眾 字  

被 K J V 譯 成 盾 牌 （ shield ) 或 小 圆 盾  

( buckler  ) ，但 只 有 可 י  能

還 有 M e / e r可 以 眞 的 稱 得 上 是 ^ 牌 。m5 -  

扣71和 也 代 表 不 同 類 型 的 盾 牌 ’但 

英 文 各 ^本 的 譯 法 並 沒 有 一 直 表 現 出 其 中  

的 差 別 ，而 將 逭 二 字 看 成 是 一 個 字 ，譯成  

盾 牌 （ shield  ) 或 小 圆 盾 （ buck le r  ) 。

是 較 小 ，較 常 見 的 圆 盾 ’是輕步兵  

和 軍 官 用 的 ，但 則 是 指 穿 戴 在 胸 前  

遮住全身的長方型盜甲 °
從 神 總 是 祂 百 姓 的 護 衛 這 艰 资 來 ©  ’ 

不難了解爲何神常常被稱爲是以色列的盾  

牌 （ ) 。神 是 祂 僕 人 （創 十 五 1 ) 、 

亞 倫 家 （詩 —— 五 10 ) 、以 色 列 國 （申卅 

三 29 ) 和 所 有 行 爲 純 正 、投靠祂的人之盾  

牌 （箴 二 7 ; 州5 ־ ) 。 也 用 來 象 徵  

君 王 捍 衛 著 他 自 己 的 領 土 （詩 八 九 18 ; 四 

七 9 ; 何 四 18 ) 。

縱然  G o r d o n  ( U T  19 ) 或  Aist le i tner  

( A isW U S  ) 等字典中沒有特別列入本字 ’ 
但 也 可 意 指 Γ 领 主 、宗 主 國 J 。 

D a h o o d 曾 在 A B ， Ps I ( 頁 1 7 或 他 處 ’ 

見 索 引 ）Γ 作 了 一 個 很 具 說 服 力 的 論 證 。 

他 從 的 意 義 Γ 給 予 禮 物 』（這是迦  

太 基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中 充 份 顯 示 的 ’ 見 U T  

和 Aiswus ) 論 證 說 * 這個名詞應該是贈與  

者 、宗 主 國 、施 恩 者 （由宗主國的觀點而  

論 ）的 意 思 。他 說 迦 太 基 的 將 軍 稱  

作 ，拉 丁 文 翻 成 w  ( 最高  

指 揮 官 ）。的 確 是 有 些 地 方 ，特 別 在 詩  

篇 ，若 譯 爲 『宗 主 』是 十 分 恰 當 的 （雖難  

以 百 分 之 百 肯 定 ），因宗主以施恩者和保  

護 者 自 許 。所 以 如 詩 八 九 1 8 的 盾 牌 ，可 

以 用 以 象 徵 君 王 ，也 可 直 接 譯 成 『宗 

主 j 。

悲傷

僅 出 現 過 一 次 ，用 以 表 達 『內心的憂  

傷 j ，同 時 也 象 徴 內 心 的 頑 固 或 盲 目 （哀 

三 65 ) ，A S V 作 Γ 心 逛 剛 硬 J ，而 R S V  

則 作 ^ ^ 中 遲 鈍 』。

m d g a n 既 離

從 衍 生 而 來 ，只 出 現 過 三 次 ’

皆 以 P i e l出 現 ，或 者 根 據 D a h o o d 的意  

見 ，是 另 一 個 励 詞 ，用在表達某人被圍困  

到 一 個 程 度 以 致 無 法 逃 脫 要 來 的 危 險 。此 

励 詞 與 ·ySgar的 P i e l爲 同 義 詞 °
J . E. S .

368  吼 叫 （指 牛 群 ，伯六

5 ··撒 上 六 12 )

369  憎 惡 、麻 煩 、厥 棄

衍 生 詞  

3 6 9 a יעל ג   ( g b ‘al> 版 备

本 字 根 傅 達 極 爲 強 烈 的 反 感 ，通常是  

在懲罰或反對的行爲中表現出來的。

如 果 以 色 列 人 持 守 神 的 律 法 ，則神的  

帳 蘇 必 立 在 百 姓 中 間 ，且 不 厭 棄 他 們 （利 

廿 六 11 ) ; 但 若 百 姓 厭 棄 神 的 律 例 ，厭惡  

神 的 典 章 ，則 神 必 要 施 行 審 判 ，處罰以色  

列 （利 廿 六 15 ) 。神對那些祂要審判的人  

所 懷 的 態 度 是 由 本 字 來 表 示 （利 廿  

六 30 ) ，用 以 表 明 對 這 些 人 的 厭 棄 。神的  

憎 嫌 ，通 常 是 因 百 姓 憎 嫌 輕 蔑 神 的 律 例 、 

典 章 才 發 生 的 （利 廿 六 43 ) 。不過神的憎  

嫌 不 致 使 他 們 在 被 擄 之 地 盡 行 滅 絕 · 也不  

致 使 神 忘 記 他 們 （利 廿 六 44  ) 。利廿六章  

有 關 懲 罰 的 預 言 ，應 驗 在 耶 利 米 時 代 。先 

知 耶 利 米 用 本 字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人 背 約 之  

後 ，神 按 著 背 約 的 咒 詛 使 他 們 受 苦 時 ’神 

所 懷 的 態 度 。對婚姻貴任中的聖潔產生厭  

惡 是 以 色 列 人 陷 入 更 深 罪 惡 的 根 本 原 因 ° 
以 西 結 用 所 多 瑪 和 耶 路 撒 冷 是 「女 兒 *־ ， 

他 們 的 Γ 父 親 』是 赫 人 ，Γ 母 親 J 是亞摩  

利 人 ，來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靈 性 愈 來 愈 糟 （結 

十 六 45 ) 。大衛暗示約傘單和掃羅的死是  

身 分 不 符 的 悲 劇 （撒下一  21 ) ，除非是背  

棄 神 迥 神 厭 棄 ，否則不會遭此下場。

B . K. W.

370 ר  ”  责 備 、詰 難 、斥 责

衍 生 詞

3 7 0 a רזז1  ^ ג  责 備 、斥 责

3 7 0 b ת+  ר ק ) ??ג m i g ‘eret) 责 備

本 字 根 用 來 指 經 由 強 烈 的 吿 誡 或 處 脰  

後加於的某人或一群人的责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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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瑟 提 及 夢 見 太 陽 、月 亮 和 - ־1 一 個 星  

星 向 他 下 拜 時 ，而 遭 到 雅 各 的 责 備 （創 卅  

七 1 0 ) 。神 斥 责 那 些 俊 略 祂 子 民 的 列 國 之  

行 爲 י 他 們 就 遠 遠 地 逃 避 （赛 十 七 13 ) 。 

神 贲 備 撒 但 阻 礙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敬 拜 （亞 三  

2  ) °
路 得 即 使 是 一 摩 押 來 的 女 子 י 也 沒 有  

被 攔 阻 在 波 阿 斯 的 田 間 拾 穂 （得 二 16 ) 。

當 神 使 紅 海 倒 轉 時 י 他 使 水 和 波 浪 不  

按 正 常 方 式 流 励 （詩 一 〇 六 9 ) 。

g f 斥 责 、责 備

衆 海 無 法 不 顯 出 其 深 處 所 埋 藏 的 祕  

密 ，因 爲 神 的 斥 责 能 使 衆 海 倒 轉 ，而 顯 露  

其 中 一 切 所 有 的 東 西 （撒 下 廿 二 1 6 ) 。 

^ ^ • 3 形 容 褻 慢 人 對 智 恝 的 建 議 之 拒 絕  

( 箴 十 三 1 ) 。本 字 也 描 述 神 發 號 施 令 的  

能 力 使 海 變 乾 （赛 五 十 2 ) ’使 天 震 動 驚  

奇 （伯 廿 六 י ( 11 使 勇 士 們 傾 覆 （詩 七 六

6 ) ，使 軍 隊 的 士 氣 瓦 解 ，在 敵 人 面 前 逃 跑  

( 赛 卅 1 7 ) 。智 慈 的 责 備 在 接 受 它 的 人 心  

中 是 有 功 效 的 （箴 十 七 10 ; 傅 七 5 ) ’但  

好 譏 誚 的 人 拒 絕 智 慈 的 建 議 。富 有 的 人 尙  

且 可 能 需 要 躜 他 的 生 命 ，然 而 贫 窮 人 卻 連  

威 嚇 的 話 都 聽 不 到 （箴 十 三 8 ) °

mig׳ irei 责罰

本 名 詞 用 過 一 次 י 和 咒 詛 、擾 亂 等 詞  

( 和  ) 平 行 出 現

( 申 廿 八 20 ) ，表 示 當 百 姓 離 棄 神 時 ，所  

作 的 事 情 都 無 果 效 。

參 考 會 目 ：M acin tosh， A. A·， “ A 
C onsideration  o f  H ebrew  V T 19:
471 —79. T H A T，I，pp. 429—30·

H . G■ S .

3 7 1 矽 以 广 於 ‘似 幻 摇 撼 、震 動 （如 詩 十  

A  7 ; 撒 下 廿 二 8 )

〜 咖 見 373c

פן 372 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7 2 a 职 以 印 挪 ） 葡 萄 、葡 萄 樹

本 字 在 烏 加 利 文 中 意 義 相 同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則 表 示 『 灌 木 ，帶 卷 鬚 的 植  

物 」 。本 字 根 也 可 以 代 表 任 何 種 類 的 葡 萄  

樹 （參 伯 十 五 33 ; 耶 八 13 ) 。

洪 水 過 後 ，挪 亞 是 第 一 個 栽 種 葡 萄 的 人 ， 

不 過 那 處 經 文 中 並 未 用 上 此 字 。葡 萄 早 在  

埃 及 前 王 國 時 期 就 被 栽 種 י 由 串 串 結 滿 葡  

萄 果 實 的 圖 畫 可 見 之 。

赛 五 1〜6中 種 植 和 照 顧 葡 萄 園 （ /terew ) 的 

描 述 中 ，指 出 葡 萄 可 能 是 好 的 （甜 的 ） ， 

也 可 能 是 野 葡 萄 （酸 的 ） 。栽 種 之 前 要 先  

刨 挖 園 子 、 撿 去 石 頭 ， 大 的  

石 頭 用 來 作 園 牆 。有 時 候 ，葡 萄 園 的 收  

成 ，是 唯 一 的 收 入 ，這 倒 可 解 釋 爲 何 傘  

伯 拒 絕 资 葡 萄 園 給 亞 哈 （王 上 廿 一  1〜

4 ) 〇

神 的 恩 患 表 現 在 祂 賜 給 百 姓 葡 萄 樹 及 葡 萄  

園 （何 二 15 ) 。異 象 和 比 喩 中 多 次 出 現 葡  

萄 （創 四 十 9一 10 ; 士 九 12 ) ，足 以 表 明  

此 物 的 突 出 。多 產 的 妻 子 也 以 多 結 果 子 的  

葡 萄 來 作 比 喩 （詩 一 二 八 3 ) 。葡 萄 園 可  

以 出 租 （這 些 非 讲 /7挪 ） 。葡 萄 可 保 存 作  

爲 葡 萄 乾 及 酒 。

B e h m 發 現 在 以 色 列 和 猶 太 的 文 學 中 ，常 以  

葡 萄 作 爲 隱 喩 。他 說 ：「 此 筆 法 在 何  

十 1 ; 耶 二 21 ; 結 十 五 I f f . ; 十 九 10 
fT .; 詩 八 十 9ff.…… 用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也  

用 來 形 容 彌 赛 亞 像 一 棵 葡 萄 樹 ；在 西 拉 辔  

( 編 按 ：乃 舊 約 次 經 ，又 稱 傳 道 經 、便 西  

拉 智 訓 ）廿 四 1 7 表 示 智 慧 ；在 詩 一 二 八 3 
表 示 妻 子 （T D N T ，I，頁 342 ) 。就 在 以 色  

列 結 不 出 果 子 的 光 景 下 ，神 在 尋 找 好 葡  

萄 ，即 正 直 和 公 義 （赛 五 1〜 6  ) ，基 督 宣  

稱 自 己 是 眞 葡 萄 樹 也 必 須 在 這 個 背 景 之 下  

來 解 釋 （約 十 五 Iff. ) 。

參 考 密 目 ：B row n，J. P·， “ The M edi· 
te ranean  V ocabulary o f  the Vine,״ V T 19: 
146—70. Forbes, R. J., S tu d ies in A ncien t 

T echnology  3: 7078 .־־־ 
H . G . S .

ח 373 פ 爲 ג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7 3 a  以 呼 ） 身 雅 、孤 身 （出 廿

一  3 〜4 ) 、高 處 、至 高 處 （箴 九 3 )

374 與 גיהה  連 קץ  用 歌

斐 木 意 思 未 定

在 舊 約 中 此 字 僅 見 於 創 六 1 4。因爲本  

字 與 Γ 蓋 住 』 類 同 ’有一些人認爲  

g 本 應 作 Α: ，因 此 應 譯 爲 多 樹 脂 的  

樹 木 ，如 樅 樹 或 松 樹 一 類 （參 BD B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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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prit) ס ת ג 375 די

Heidel, G ilgam esh E pic  a n d  Ο. T. Parallels, 
Univ· o f  Chicago Press, 頁  233 ) 。若 說 本  

字 是 從 亞 喀 得 文 衍 變 而 來 ，則 它 可  

能 是 一 個 蘇 美 文 的 外 借 字 （H eidel， ibid )
，但 它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字 應 該 是  

由 希 伯 來 文 的 我 們 可 推 測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有 一 個 形 狀 如 g iip rw 的 字 （類 似 的 例  

子 ： · ·人士/祀广，創 六  14 ) 。 傅  

出 現 在 二 、三 處 經 文 中 （ Heidel י 頁 234 )
י 但 都 帶 有 Γ 泥 版 J 之 意 ，並 曾 出 現 在 古  

巴 比 倫 版 的 吉 加 墨 史 詩 中 一 次 ， T a b l l， 
col 2, line 33 ( 同 前 ，頁  28 :

24: col 269 ) 。挪 亞 製 造 方  

舟 所 使 用 的 木 材 י 可 作 如 下 的 解 釋 ·־ 「涵  

集 j  ( K J V 用 「房 屋 』 ） ，這 個 字 可 能 應  

該 譯 爲 r 蒲 草 』 י 因 爲 這 個 字 在 其 他 地 方  

皆 以 單 數 型 出 現 י 且 這 谡 所 講 的 是 一 般 性  

的 建 構 工 程 。如 果 我 們 接 受 蒲 草 這 個 意 思  

，我 們 應 該 可 以 推 論 說 歌 斐 木 是 骨 架 ’蒲  

草 交 織 其 中 。事 打 上 ，單 由 聖 經 簡 短 的 敍  

述 ，我 們 很 難 確 定 方 舟 眞 正 的 建 材 究 竟 是  

什 麼 （ 參  U llendorf，E. “ The C onstrue- 
tion o f  N o a h ，s A rk ，” VT 4: 95 —96 ) °

H . G■ S·

375 ת  רי פ ג  以 叩 广 幻 硫 磺 （ 如 創 十

九丨r24 ; 詩 ^ -一  6 ; 現 代 作 炭 火 ）

ן ר ג  ( g i r ) 見  330a
(Vir) ?ר 見  347a

376 ב  ר ג  加 勿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76a 〈抑 化 6 ) 济 與 （ 利 廿 一

20 ; 廿 二 22 ; 申 廿 八 27 )

〜arg׳a r) 見  386c 
ת רו רג ג  (gargWot) M. 386d

377 רד*  |  刮 、 抓 僅 以  H ith-
pael ( 伯 二 8 ) 出 現 過 一 次

378  攬 揸 、干 涉 、爭門

衍 生 詞

378a רון  喉 ג 喻 、脖 子

378b ה  ר תג  爭 端 、爭門

本 字 根 常 和 戰 卩 1 有 關 。以 色 列 被 吩 咐

全 力 投 入 與 亞 摩 利 王 西 宏 的 戰 爭 ，一 直 到  

亞 摩 利 人 的 土 地 被 以 色 列 人 得 而 爲 業 （申 

二 24 ) 。在 以 色 列 進 佔 迦 南 時 ，他 們 和 摩  

押 的 關 係 明 顯 會 有 爭 戰 （申 二 9 ) ，和 以  

柬 與 亞 捫 的 關 係 也 隱 含 著 爭 戰 的 可 能 （申 

二 5 ,  1 9 ) 。不 過 以 色 列 被 禁 止 與 以 東  

人 、摩 押 人 、亞 捫 人 爭 戦 ，因 爲 彼 此 間 有  

親 厕 關 係 。猶 大 王 亞 瑪 謝 向 以 色 列 王 約 阿  

施 挑 戦 ， 目 的 是 爭 戰 （照 約 阿 施 所 說  

的 ） ，使 領 土 增 廣 （王 下 十 四 9 〜 1 0 ) 。 

但 -־1 一 韋 的 用 法 同 樣 是 指 爭 戰 ，這 裏 指 的  

是 亞 述 和 埃 及 之 間 的 爭 戰 （但 1 0  —  ，־1 
25 ) °

本 字 也 用 在 戰 爭 以 外 的 場 合 ，指 神 的  

百 姓 抵 擋 離 棄 神 律 法 的 人 （箴 廿 八 4 ) 。 

驕 傲 （箴 廿 八 25 ) 或 藜 怒 （箴 十 五 18 ) 
之 人 的 一 個 特 徵 就 是 挑 起 爭 端 。巴 比 倫 與  

神 爭 競 中 被 弄 瞎 了 眼 ，不 知 不 覺 中 被 網 羅  

所 纏 住 （耶 五 十 24 ) 。

詩 卅 九 1 0 是 Z iyra唯 一 出 現 的 地 方 ， 

用 來 描 寫 神 的 手 责 打 大 衛 。

B . K . W .

I ；，ה ， II 見  386a, b
רון ג  見  378a
ה1̂ # רו  見  388b

379 י  רז ג  懲 罰 、 剪 除 僅

i  N iphal ( 詩 卅 一  23 ) 出 現 過 一 次

衍 生 詞

3 7 9 a רזן  ג  斧 頭 （例 申

> 九 5 ; 王 上 六 7 )

380 ל  ט ר 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势 艮 ：

3 8 0 a ל  ט ר אג  盤 、篋 子

T、 ‘ k  子 （ 一  9 ; 王 下  

十 7 )

以 גרל 381 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8 1 a א  ר ו ג  拈 闥 、分

共 出 現 7 7 次 （箴 十 九 1 9 未 修 正 前 的  

寫 法 不 算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办 ״ ) ，並 且 每 次  

都 作 拈 W 解 。 可 能 這 名 詞 與 阿 拉 伯  

文 ^ r u w / 『小 挪 卵 石 』 （ KB ) 有 關 ’並  

由 轉 喩 而 有 關 之 意 ，因 爲 小 石 頭 有 沾 卿 的  

用 處 。B D B 要 我 們 注 意 希 臘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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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2 ם  ר ג  (g a ra m )

小 挪 卵 石 、表 決 ； = 越 丑 、卿之 

窓 。即 是 以 類 似 小 石 頭 之 類 的 物 品 י 以投  

擲 來 下 個 決 定 。有 時 本 字 不 傜 指 關 本 身 ， 

也 指 拈 瞷 後 所 得 的 份 而 言 （士一  3 ) 。詩 

人 說 耶 和 華 是 我 的 產 業 ，是 我 杯 中 的  

份 （詩 十 六 5 ) 。報 應 或 獎 賞 י 也 可 能  

是 某 人 的 Γ 份 J ( 较 十 七 14 ; 但 十 二  

13 ) °
儘 管 舊 約 希 伯 來 文 共 用 六 個 勋 詞 ，來 

形 容 拈 關 （ cas t ing  lot ) 時丟  '  郷或落之励  

作 K י J V 每 次 都 課 成 拈 W ( cas t ing  lots; 
利 十 六 8 ; 密 十 八 · י 8 6 ·箴 十 六 33 ; 费 

卅 四 17 ; 珥 四 3 ) 。這 關 被 稱 作 是 臨 到  

( 英 文 作  com e up,  o u t，u p o n ， for  ) —  個 

人或一件事上。

舊 約 中 從 未 解 釋 究 竞 是 用 何 物 來 進 行  

拈 闞 י 或 是 拈 闆 過 程 的 詳 情 爲 何 。箴十六  

3 3 ，Γ 藏 放 在 懷 琪 J י 和 彌 迦 論 述 ’
……־״ 在 耶 和 華 的 會 中 ，你必沒有人拈闥  

拉 準 繩 J ( 彌 二 5 ) ; 但 這 些 經 文 並 未 提  

供 線 索 使 我 們 知 道 睏 爲 何 物 和 拈 鬮 之 法 。 

可 能 我 們 應 該 假 設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時候  

和 場 合 各 有 不 同 的 拈 闆 方 式 。它與烏陵和  

土明確苡的關係仍屣未知。

舊 約 中 一 直 用 拈 闞 來 決 定 神 的 心 意 爲

何 。在 箴 十 六 3 3 淸楚宣稱說這是在神的掌

管 之 下 ：「致 放 在 懷 衷 ，定 事 由 耶 和

。

關 於 拈 闡 最 重 要 的 出 現 處 之 一 ，乃是  

由摩西和 約 逬 亞 率 領 進 佔 迦 南 時 的 劃 分 地  

業 。在 摩 西 的 分 配 下 ，迦 得 、流便和瑪傘  

西 半 支 派 分 得 約 但 何 東 之 地 ；約咨亞承襲  

使 命 ，把 死 海 的 西 部 、約但河和 加 利 利 海  

之 地 ，以 拈 闞 的 方 式 分 給 其 餘 的 支 派 爲  

業 。拈 闞 分 地 的 事 ，部 分 在 吉 甲 舉 行 （密 

十 四 〜 十 七 ），部 分 在 示 羅 地 （极十八〜 

十 九 ）。利 未 族 在 各 支 派 所 得 地 業 之 中 ， 

得 著 一 些 城 邑 居 住 ，並且這些城邑也是藉  

著拈瞷來分配的（€5廿 一 ）。

祖 傅 的 地 業 代 代 相 襲 。西羅非哈的女  

兒 若 與 別 支 派 結 婚 י 就 會 帶 走 產 業 （編 

按 ：西 羅 非 哈 沒 有 兒 子 ，民 廿 六 33 ) 而減  

少 本 支 派 產 業 ，因 此 必 須 嫁 給 同 宗 支 派  

( 民 卅 六 1〜2 ) 。本字後來轉喩成家庭或  

支 派 的 地 業 ，成 爲 η α / 1ά ί ά  Γ 產 業 J ， h e -
癱 ·

leq ז  分 Λ ·， yrU shs/ιά Γ 財 產 】  ~ahu י 9

ζζό r 財 產 J 等 之 對 等 字 。由 此 本 名 詞 也 普  

遍 的 表 達 分 、報 應 （參 费 十 七 1 4 ; 卅

四 17 ; 五 七 6 : 耶 十 三 25 ; 詩 十 六 5 ) 。 

到 末 日 死 而 復 活 的 人 ，將 各 自 得 其 分 （但 

十二  3 ) °
臏 罪 日 當 天 ，有二狻公山羊也要以拈  

闞 的 方 式 來 決 定 其 處 ₪  ( 利 十 六 8 〜

1 0 ) ，一 鬮 歸 與 耶 和 華 ，一鬮歸與阿撒瀉  

勒 。蹄 與 耶 和 華 的 羊 要 獻 在 壇 上 ；歸與阿  

撒 滴 勒 的 羊 י 要 在 其 上 承 認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並 送 到 曠 野 去 ，表示衆百姓一切的罪  

联 被 帶 走 —— 從 以 色 列 人 中 間 除 去 了 。

「贖 罪 J 與 「除 去 罪 联 』是用逭方式完成  

的 〇

外 人 擄 掠 猶 太 י 爲 耶 路 撒 冷 拈 闞 （俄 

11 ) ; 挪 亞 們 失 陷 י 人爲他的尊贵人拈闞  

( 鴻 三 10 ) : 爲 以 色 列 百 姓 拈 闞 （珥 

三 3 ) ; 爲 了 彌 赛 亞 的 衷 衣 拈 闞 （詩廿二  

18 ; 參 約 十 九 24  ) 。拈闢也用來決定工作  

分 配 ：那 些 人 去 攻 擊 基 比 亞 人 （士 

廿 9 ) ; 那 些 祭 司 在 聖 殿 中 服 事 （代上廿  

四 5 ) ; 那 些 百 姓 住 耶 路 撒 冷 （尼 十  

一  1 ) ; 每 年 是 那 一 族 按 定 期 將 獻 祭 的 柴  

奉 到 神 的 殿 迈 （尼 十 34 ) 。除 此 之 外 ，掣 

籤 也 用 來 尋 求 神 的 意 旨 ，找 出 犯 罪 的 百  

姓 ：亞 干 （逬 七 14 ) ( ? ) 和 約 拿 （拿一

7 ) 。由 於 深 信 神 维 管 全 以 色 列 的 歷 史  

和 個 人 的 應 得 之 分 ，所 以 箴 十 八 18說 ： 

掣 藏 能 止 息 爭 競 ，也 能 解 散 強 盛 的  

人 J 0
古 時 其 他 的 民 族 也 用 掣 藏 來 決 定 政 府  

或 裁 判 上 的 議 決 。如 以 斯 帖 時 代 ，猶太人  

的 敵 人 哈 曼 ，掣 普 珥 （即 製 籤 ’ ？δΓδΖ) 來 

定 何 月 何 日 爲 吉 ，一 舉 殲 滅 猶 太 全 族 ’並 

且 奉 主 的 旨 意 傅 達 各 省 （斯 三 7 ;  
九 2 4 ) 。但 末 底 改 得 著 王 后 以 斯 帖 的 ®  
助 י 破 除 哈 曼 的 計 謀 ，普珥日本爲猶太人  

哀 號 迥 殺 戮 之 日 ，卻 轉 爲 歡 喜 快 樂 的 一  

天 。以斯帖記全扭即 是 記 載 神 擊 管 諸 事 發  

生 的 時 間 ，眷 顧 以 色 列 人 ，而 與 哈 曼 作  

對 。

參 考 害 目 ：J. L in d lo m， “ Lot-cas t ing  in 

t h e O T . ” VT: 12: 164—66·
E. S .  K .

3 8 2 ם  %  留 到 、保 存 僅見於番

三 3

衍 生 詞

3 8 2 a ם  ך |  骨 頭 （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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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m) רן 383 ג

22 ) 、 力 量 （創 四 九 14 ) 、

自 己 、本 身 （王 下 九 13 )
382b 折 · $כם*  斷 骨 頭 這

來 自 名 詞 的 勋 詞 只 以 P i e l形 式  

出 現 （民 廿 四 8 ; 結 廿 三 34 )

רן 383 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83a רו ג  以 加 挪 ） 禾 場 、 打 麥  

場 、 空 場 本 字 指 打 去 穀 物 的  

莖 和 般 的 地 方

當 禾 場 晒 滿 稻 穀 農 作 物 時 ，旣 是 豐 收  

和 財 富 之 象 徵 ，也 是 被 侵 襲 的 目 標 （撒 上  

廿 三 1 ) 。攻 佔 禾 場 也 非 難 事 ，因 爲 稻 穀  

必 須 在 佔 地 寬 闊 、微 風 吹 拂 之 處 · 方 易 吹  

開 糠 皮 י 故 一 無 屛 障 可 守 。大 衛 購 買 亞 勞  

拿 的 禾 場 ，後 來 所 羅 門 在 此 建 築 聖 殿 ’即  

是 這 種 地 上 。若 是 靠 近 城 市 ，禾 場 則 成 爲  

商 議 政 事 之 所 ，並 且 位 於 城 門 之 前 （王 上  

廿 二 10 ; Γ 空 場 』 ） 。路 得 在 打 麥 場 上 找  

著 波 阿 斯 ，波 阿 斯 可 能 是 在 看 守 剛 收 成 的  

禾 捆 或 打 好 的 榖 物 。

禾 場 滿 了 麥 子 י 象 徵 了 神 的 祝 福 臨 及  

( 珥 二 2 4 ) ，從 其 中 要 拿 出 舉 祭 獻 給 神  

( 民 十 五 י ( 20 和 收 成 的 十 分 之 一 （對 所  

種 植 之 物 י 民 十 八 30 ) 。

把 捆 成 束 的 稻 草 或 麥 桿 展 開 在 堅 硬 的  

土 地 上 ，藉 由 動 物 的 踐 踏 ，或 人 力 鐵 槌 的  

敲 打 י 軋 碎 機 的 碾 過 ，以 使 得 麥 粒 從 莖 部  

脫 落 。這 些 動 作 都 得 反 覆 多 次 ，以 確 使 穀  

粒 分 開 。

參 考 書 目 ·· A hlstrom ，G· W ·， “ D er 
P rophet N a th an  und  der T em pelbau ，” VT 
G .־־־27 113 :11 ray , Jo h n , “ Tell El F a ra  
by N ablus: A M׳  o th e r’ in A ncient Israel” 
PE Q  84: 1 1 0 - 1 3 .  , “T he G oren  at
the C ity G ate: Justice and  the R oyal Office 
in the U garitic Text ״A Q H T / PE Q  85: 
1 1 8 2 3 ־ ־ . Lam bert, W . G ., “ Tw o A kka- 
dian  C ognates,” JJS  5: 40  —41· M arget, 
A rthu r W ·， רו “ ו נ כו נ  in 11 Sam  6, 6 ，” 
JB L 39: 7 0 7 6 Sm .־־  ith, Sidney, “The 
Threshing F loo r a t the C ity  G a te ，” PEQ  
78: 5 1 4 ־ . W right, G . E., B ib lica l A rchae- 
ology, 1957, p. 182e

H . G. S.

見 !ם!1  387

384  ( ^ a r a  V 撤 退 、減 少 、禁 止 、

删 減

衍 生 詞

3 8 4 a  凹 處

本 字 根 表 示 某 物 的 數 量 減 少 ，或 社  

交 、宗 敎 活 動 的 減 少 。

當 以 色 列 在 埃 及 爲 奴 時 ，在 沒 有 草 作  

磚 的 情 況 下 ，仍 得 按 時 交 出 磚 的 數 目 ，一  

點 都 不 可 減 少 （出 五 7 〜 8  ) ，因 爲 得 花 功  

夫 找 草 ，勢 必 會 使 產 量 減 少 י 但 埃 及 人 認  

爲 這 是 因 爲 以 色 列 人 懶 惰 （五 17 ) 。

女 人 若 承 繼 父 親 的 產 業 ，則 不 准 嫁 給  

別 的 支 派 ，免 得 削 弱 本 支 派 的 經 濟 地 位  

( 民 卅 六 1〜7 ) 。某 人 因 接 近 死 屍 而 不  

潔 ，並 未 被 禁 止 吃 逾 越 節 的 筵 席 ，但 必 須  

晚 一 個 月 之 後 （民 九 7 ) 。神 所 吩 咐 以 色  

列 人 的 律 例 典 章 ，百 姓 不 可 加 添 ，也 不 可  

删 減 י 以 便 能 蒙 神 的 祝 福 （申 四 2 ; 參 啓  

廿 二 18〜 1 9 ) 。神 原 本 應 許 信 靠 祂 的 人 後  

裔 昌 盛 ，但 他 們 若 偏 離 神 則 後 裔 會 減 少  

( 結 五 11 ) 。

儘 管 以 利 法 责 備 約 伯 壓 制 在 神 面 前 的  

默 想 ，並 且 自 認 獨 自 得 盡 智 慧 （編 按 ：伯  

十 五 4 ，8 ) ，約 伯 瞭 解 到 神 時 常 看 顧 義 人  

( 不 至 丢 棄 ） ，這 開 闊 了 他 的 視 野 （伯 卅  

六 7 ) 。 （編 按 ：原 作 者 表 達 不 淸 ，伯 卅  

六 7 爲 以 利 戶 之 言 語 。 ）

在 婚 姻 關 係 中 ，對 二 房 妻 子 的 吃 食 、 

衣 服 ，並 好 合 的 事 י 均 不 可 虧 負 （出 廿 一  

10 )  °

H. G. S.

385 %ח   減 少 僅 見 於 士 五 21

衍 生 詞

3 8 5 a ר  ח אג  拳 頭 （ 出

廿 二 18 ; 赛 五 八 4 )
385b ה  ק ר מג  ( m e g r d p a )錶 子 僅  

見 ^ 珥 一  1 7 ，和 合 作 「土 塊 J

386 רר  拉 ג 網 （如 哈 一  1 5 ; 箴

廿 一 7 )

衍 生 詞

3 8 6 a  9〉3 ה：ו ^ 兔 ） I 反 芻 動 物 （

如 T利 ^ -一  ；申 十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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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0 ו  ש ג  (g o eh en )

以 扣 幻 I I 季 拉 （ 二 十 ：̂386 הb
; 季 拉 爲 一 舍 客 勒 ，如 出 卅 13

( 利 廿 七 25 
果 子 僅 見 於 386 גר^רc

赛 一 七 6
脖 子、 ת רו רג 386d ג

( 頸 項 （如 箴 一  9 ; 三 22 

銀 子 （王 上 ה ר 386e מג
( ΐ · 9  ; 撒 下 十 二 31

--------------------387 心 碎 、 被 艰 （詩

九 2 0 ; 哀 三 1 6 : 此 處 拼 成 sam ekh 
編)ס) 按 ：即 希 伯 來 文 的

衍 生 詞

(gereb) ש  387a גר
( 1 1 י 6 4

軋 碎 （利 二

和 華 的 祭 司 י 因 爲 他 原 與 大 衛 作 對 。申廿  

四 1 〜4 ，休 密 能 使 丈 夫 和 麥 子 分 離 。

ffSrasA表 示 神 對 迦 南 人 所 發 的 義 怒 ， 

以 至 要 將 他 們 從 迦 南 地 攆 出 （ 出 廿  

三 31 ) ，甚 至 後 來 的 以 色 列 也 迥 到 相 同 的  

命 運 （何 九 15 ) 。忌 妒 使 得 耶 弗 他 被 他 的  

弟 兄 趕 逐 （士 一- ־1  7 ) 。法 老 锻 後 則 因 害  

怕 災 禍 י 急 忙 把 以 色 列 人 催 逼 出 境 （出 十  

一  1 ; 十 二  31 ) °
赛 五 七 2 0 的 j / S r c w A 是 比 喻 用 法 י 形  

容 惡 人 不 會 永 遠 隱 藏 ，卻 如 海 湧 出 汚 穢 和  

淤 泥 一 樣 ，惡 人 也 會 顯 露 出 來 。保 羅 （加  

四 2 9 〜 3 0  ) 提 及 Μ 甲 的 被 逐 （ 創 廿  

一  1 0 ) ，以 现 意 式 的 筆 法 講 到 靠 行 爲 獲 取  

救 恩 的 人 與 活 在 神 應 許 之 中 的 人 的 差 別 。 

前 者 的 命 運 和 夏 甲 相 同 ，將 被 神 的 國 逐  

出 ° ,

388 ש  ר ^ 逐 出 、趕 逐 、離 讲

衍 生 詞

388a +ש ) גר g e r e s h ) 產 出 、養 成
•  ·

388b ^זה+  遂 גרו 出 י 
勒索

388c 郊夕卜

這 字 根 指 對 人 或 群 體 間 苡 際 地 予 以 分  

離 ，烏 加 列 文 印 證 ז 逐 出 J 的 意 思 。

亞 當 和 茲 娃 被 趕 出 伊 甸 園 ，並 由 天 使  

和 四 面 轉 動 發 火 焰 的 劍 י 把 守 生 命 樹 的 道  

路 ，不 得 再 回 來 （創 三 2 4  ) 。該 隙 從 神 的  

面 前 遭 趕 逐 ，並 流 離 飄 荔 在 地 上 ’不 得 保  

護 （創 四 1 4  ) ，承 受 殺 亞 伯 的 刑 罰 。神應  

許 以 色 列 人 ，要 將 迦 南 人 從 迦 南 地 攆 出 去  

( 出 廿 三 3 1  ) 。巴 勒 希 望 能 把 以 色 列 人 趕  

出 去 （民 廿 二 1 1  ) 。大 衛 用 這 字 來 形 容 他  

逃 離 掃 羅 的 光 景 （撒 上 廿 六 1 9  ) ，因這是  

用 骚 力 的 方 式 作 的 （所 以 用 ，骚力  

或 強 迫 性 的 逐 出 ） 。摩 西 祈 求 法 老 讓 以 色  

列 人 離 開 埃 及 ，但 卻 從 法 老 面 前 被 攆 出 去  

( 出 十 1 1  ) ，可 能 是 被 王 宮 中 的 兵 士 攆 出  

去 的 。雖 說 經 文 通 常 都 記 載 了 趕 逐 的 方  

法 ，這 字 本 身 確 實 包 括 了 一 些 使 用 自 然 原  

則 的 方 法 。一 個 例 子 是 神 打 發 贸 蜂 將 亞 摩  

利 人 的 二 王 ，從 以 色 列 人 面 前 攆 出 （咨廿  

四 1 2  ; 當 然 黃 蜂 只 是 比 喩 ） 。當 然 君 王 、 

士 師 的 命 令 י 本 身 就 有 趕 逐 的 權 柄 。王上  

二 2 7 ，所 羅 門 革 除 亞 比 亞 他 ，不 許 他 作 耶

grere3Α 出 產 之 物

詩 體 中 的 用 詞 ，指 作 物 按 時 節 而 出 ， 

好 像 是 太 陽 或 月 亮 出 產 的 ，申 卅 三 14 :
『得 太 陽 所 曬 熟 的 美 果 ，月 亮 所 養 成 的 寶  

物 J °

ge r i i s h & 遂 出 、勒索

乃 指 壓 迫 百 姓 的 行 爲 （結 四 五 9 ) 。

郊 外 、都 市 周 圍 的 鄉 鎮  

指 主 要 城 鎭 附 近 的 衛 星 城 或 環 繞 一 城  

市 之 附 屜 村 莊 。可 能 是 從 g S ra M 趕 出 衍 變  

而 來 ，作 爲 群 羊 被 趕 逐 去 吃 草 的 牧 場 。至  

於 與 字 根 的 關 係 爲 何 ，則 不 很 淸 楚 。

H. G. S.

389  *13於|  這 由 名 詞 轉 來 的 動

詞 ，以 P u a l出 現 於 雨 下 在 其 上 J 
( 結 廿 二 י ( 24 也 以 H ip h i l出 現 於  

Γ 使 甘 霖 下 降 J ( 耶 十 四 22 )

母 系 名 詞  

3 8 9 a ם1ג^   ( g e s h e m ) 雨 、大雨  

( 如 創 七 12 ; 摩 四 7 )

390  )ψ3 歌 珊 埃 及 地 名

本 名 詞 與 r 蘭 塞 境 內 的 地 j  ( 創 四 七  

6 ， 11 ) 是 同 義 詞 。逭 區 域 位 膛 必 須 以 亞 華  

里 斯 （A varis ) ，也 稱 泰 尼 斯 （ Tani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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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1  ( g a s h a s h )

即 喜 克 索 （ H yksos ) 王 朝 首 都 的 位 歷 作 爲  

根 據 。 亞 華 里 斯 後 來 以 比 蘭 塞 （ Pi- 
R am essess，蘭 塞 之 家 ）爲 其 名 ，約 瑟 時 代  

的 法 老 也 以 亞 華 里 斯 爲 他 的 所 住 地 。因 此  

歌 珊 地 必 定 靠 近 Pi-R a m e s s e s，有 人 認 爲 它  

位 在 尼 羅 河 三 角 洲 泛 濫 的 肥 沃 土 地 K hata- 
n״ a Q a n t i r之 廢 墟 上 ° 位 於 M e n z a le h 湖 邊  

的 泰 尼 斯 比 較 不 可 能 是 歌 珊 ，因 爲 它 直 到  

廿 一 王 朝 （主 前 1065年 之 後 ）才 被 建 立 。 

約 瑟 的 故 事 暗 示 這 首 都 直 接 經 陸 路 可 通 亞  

洲 י 這 和 上 面 提 到 的 泰 尼 斯 不 符 。

已 經 有 人 指 出 歌 珊 可 以 在 Phacusa 
( 即 現 代 的 F aqus ) 道 名 字 中 找 到 。本 字  

有 人 由 埃 及 文 將 它 讀 成 ，其 實 應 該 讀  

成 ，希 伯 來 文 是 ，希 臘 文 是  

° 根 據  A bbess A stheria 的 敍 述 ， 

F a q u s 只 離 Pi-Ram esses ( 這 樣 就 確 定 了  

它 的 位 歷 ）四 哩 ，使 得 歌 珊 地 的 位 歷 靠 近  

埃 及 法 老 王 的 行 政 中 心 。

參 考 窨 目 ：U phill, E. P .， “ Pithom  and 
Raamsees: T heir L ocation an d  Signifl- 
cance ，” JN E S  27: 291 — 316 ; 28: 15—39· 
Stigers, H . G ., G enesis, M oody, 1975. Van 
Seters, John , The H y k so s  : A  N ew  Inves- 
tigation, Yale, 1966. K itchen， FLA.， 

“ R aam ses，” in Z PE B， V， p. 14 . ，

The B ible in its  W orld, P a ternoster, 1977, 
pp. 7 6 7 8 .־־ 

H. G. S .

391 ( g d s h a s h )用 手 後 索 、撫 摩

這 動 詞 僅 以 P i e l出 現 （赛 五 九  

10 )

叫 印 如 ） 見 841a 
ת תי ג  見  84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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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זןאב 392 弱 、無 力 （耶 卅 一

1 3 ， 25 ; 詩 八 八  9 〔 Η  1 0〕 ）

392a ה  ^ ז ן ז  微 弱 、喪 膽

( 伯四一  14 )
392b כוו  א ד  (rf״，aW 7^  微 弱 、無 

力 （申 廿 八 65 )

בון א ד  w a״  w w  見  392b

393 硭 ， 害 怕 、謹 慎

衍 生 詞

393a דאגה־ו־ ~ ” 初 3 ) 關 心 、 焦

慮

字 根 而 ’即 意 爲 焦 慮 ，某 些 情 況 中 略  

含 害 怕 的 意 味 。掃 羅 花 了 很 多 時 間 找 父 親  

的 驢 ，但 後 來 他 放 棄 尋 找 י 爲 了 避 免 他 父  

親 的 掛 心 （撒 上 九 5 ; 十 2 ) 。耶 利 米 描  

述 一 個 倚 靠 神 的 人 在 受 侵 害 的 時 候 ，不 會  

被 這 些 事 煩 擾 （無 掛 慮 ；十 七 8 ，改 寫 自  

詩 一 ） ，因 爲 他 從 神 得 著 供 應 和 力 盘 。

西 底 家 拒 絕 投 降 迦 勒 底 人 （ 耶 卅  

八 1 9 ) ，因 爲 他 惟 怕 那 些 歸 附 迦 勒 底 人 的  

猶 太 人 會 戲 弄 他 。

以 赛 亞 問 以 色 列 逭 位 妓 女 ，是 誰 讓 她  

這 樣 害 怕 憂 慮 ，使 她 轉 向 偶 像 ，不 記 念 耶  

和 華 （赛 五 七 11 ) 。

關 切 、謹 慎 、害 怕 、痛 楚 、沈

重

住 在 約 但 河 東 的 支 派 曾 恰 當 地 表 現 出  

怕 自 己 的 子 孫 忘 記 神 ，因 此 他 們 設 了 一 座  

壇 ，不 是 用 來 獻 祭 ，而 是 用 來 提 醒 將 來 世  

代 的 子 孫 們 ，勿 忘 與 約 但 河 西 的 支 派 一 起  

事 奉 耶 和 華 之 责 。

H . G . S .

394 ה ׳(  ^ ז 而 ’幻 迅 速 地 飛 、穿 越 空 中  

( 如 申 廿 八 49 ; 詩 十 八 1 0〔 Η  11

衍 生 詞

3 9 4 a ה  ^ ז  肉 食 鳥 （利 十

一  14 ; 申 十 四 13 )
394b ה  די  ( d a y y & ) 肉食·％ ( 赛州 ־

四 15 )

ב ד 广而6 ) 見 396b

395 א  ב ד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95a א5ד·   休 息 （ 申 卅

三 25 ) 意 義 不 詳

396  輕 移 、滑 動 、滑 行

衍 生 詞  

3 9 6 a  tD ד 广而6 ) 熊

396b ה+  נ ד  ( d i b b & )败 揚 、 康 許

價

熊 （敘 利 亞 熊 ）

此 獸 在 幼 子 被 奪 時 ，變 爲 極 具 危 險 性  

( 撒 下 十 七 8 ; 參 箴 十 七 12 ) ; 牠 有 時 因  

挫 敗 而 咆 哮 （赛 五 九 11 ) 。牠 們 有 時 攻 擊  

人 類 （參 摩 五 19 ) ; 有 一 次 牠 們 攻 擊 對 神  

無 禮 的 人 י 使 以 利 沙 咒 詛 之 言 得 以 應 驗  

( 王 下 二 24 ) 。

熊 同 時 被 用 以 暗 喩 爲 惡 人 的 作 爲 和 神  

的 作 爲 。前 一 用 法 指 明 惡 人 的 性 情 如 猷  

性 —— 殘 忍 、遲 鈍 、珥 顧 自 己 、沒 有 靈 性  

( 箴 廿 八 15 ; 參 其 他 描 述 惡 人 如 野 獸 的 經  

文 · ·詩 廿 二 12ff. ··但 七 1 〜 8  ) 。後 一 用  

法 指 明 神 向 罪 惡 虛 大 之 以 色 列 民 所 發 烈 怒  

之 兇 猛 （哀 三 10 ; 何 十 三 8 ) 。

d i b b S 毁 褚 、惡 評

本 字 意 爲 破 壞 名 譽 י 若 是 與 字  

根 意 爲 輕 輕 移 動 』有 關 ，則 可 能  

有 輕 聲 造 謠 的 意 味 。它 用 以 指 惡 行 的 報 導  

( 創 卅 七 2 ) 。膽 怯 的 探 子 從 迦 南 地 帶 來  

惡 訊 （民 十 三 32 ) 。傅 講 是 恐 妄 人  

的 標 記 （箴 十 18 ) 。以 色 列 本 身 就 是 一 個  

r f iw a ，在 百 姓 中 有 臭 名 י 因 而 要 受 神 的 審  

判 （結 卅 六 3 ) 。

亞 喀 得 文 的 字 根 爲 『說 、控 訴 、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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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 l) ל ב 3 ד 9 7

謀 J ，在 亞 蘭 文 的 複 合 字 中 作 『誹 謗 J ， 

埃 及 文 中 作 『訴 訟 』 。

H . G . S .

剛 見  396b_ 
m im  見  399f

T  I

W W W  見  399g זן?יר

r f w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397 דבל 
397a  無 花 果 餅 

(如 — 上 卅 12 ; 代 上 十 二

忠 於 、固 守 、堅 持、 398 מ3ל
緊 随 、抓 住 、緊 靠 、連 於 、追 上

衍 生 詞

398a  tPW  連 接 處 、焊 接

處

而 6^ 在 舊 約 中 相 當 常 用 來 指 彼 此 相 連  

接 之 物 י 尤 其 指 身 體 各 部 分 的 連 結 。約 伯  

說 他 的 皮 肉 緊 貼 骨 頭 （十 九 י ( 20 而 從 前  

在 他 出 現 時 ，連 首 領 的 舌 頭 都 貼 住 上 膛  

( 廿 九 1 0 ) 。舌 頭 貼 住 上 膛 表 示 靜 默 無  

聲 ，也 見 於 詩 一 三 七 6 和 結 三 2 6 。在 另 一  

處 י 約 伯 曾 說 沒 有 玷 汚 粘 在 他 手 上 ，表 示  

他 的 無 辜 （伯 卅 一  7 ) —— 此 已 成 爲 現 代  

衆 所 週 知 的 比 方 。

在 神 對 鱷 魚 的 描 述 中 ，提 到 「他 的 肉  

塊 互 相 聯 絡 』 （伯 四 一  2 3 〔 H 9 〕 ） ，指  

麵 魚 的 皮 或 蛇 的 鱗 甲 （ ？ ） 。

其 他 處 亦 用 在 不 幸 狀 況 中 。 「我 的 肉  

緊 贴 骨 頭 』 （詩 一 0 二 5 〔H 6 〕 ） ，並  

喫־״ 奶 孩 子 的 舌 頭 י 因 乾 渴 貼 住 上 膛 J 
( 哀 四 4  ) 。詩 廿 二 1 5〔 Η  1 6 〕亦 用 此 比  

喩 受 苦 的 彌 赛 亞 乾 渴 之 狀 （ 參 路 廿  

三  3 6 ) 。

身 體 的 一 部 分 亦 有 貼 近 其 他 物 件 者 。 

詩 四 四 2 5 說 ， ־< 我 們 的 肚 腹 緊 貼 座 土  J 
( 另 譯 ） י 詩 —— 九 2 5 『我 的 性 命 貼 於 座  

土  j  ( 直 譯 ） 。論 大 衛 的 一 位 勇 士 ，說 他  

也 擊 殺 非 利 士 人 直 到 『手 粘 住 刀 把 j  ( 撒  

下 廿 三 1 0 ) 。

亦 含 因 情 感 或 忠 貞 而 依 附 某 人 的  

意 味 。人 要 與 妻 子 聯 合 （創 二 24  ) 。路 得  

拾 不 得 拿 俄 米 （得 一  1 4 ) 。在 示 巴 背 叛  

時 ，猶 太 人 緊 随 他 們 的 王 大 衛 （撒 下 廿

2 ) 。示 劍 愛 底 拿 ，其 心 繫 戀 著 她 （創 卅 四  

י ( 3 所 羅 門 亦 戀 愛 著 他 的 妃 嬪 （王 上 一-|־

2 ) ״ 

最 逭 要 地 ，以 色 列 人 若 要 得 神 的 祝 

福 ，應 該 蕋 於 情 感 和 忠 貞 緊 跟 耶 和 華 （申 

；〔5 十  20 ; 十  一  22 ; 十 三  4 〔 Η 
卅 20 ; 密 廿 二 5 : 廿 三 8 ) 。耶 十 三 11 
說 到 耶 和 華 使 以 色 列 人 緊 贴 祂 ，希 西 家 也 

因 緊 貼 耶 和 華 而 綮 稱 許 。在 這 些 短 文 中， 

共 同 描 述 對 耶 和 華 當 有 的 態י與 本 字 平 行 

度 的 有 ：敬 畏 、事 奉 、愛 、順 從 、奉 祂 名 

起 誓 、遵 行 祂 的 道 ，並 守 祂 的 誡 命。

而 6叫 亦 指 接 近 某 人 ，此 義 無 疑 包 含 在 

提 醒 神 子 民 接 近 神 的 經 文 中 ，但 神 從 未 作

此 動 詞 的 主 詞。

波 阿 斯 勸 路 得 要 『 緊 随 我 的 僕 人 j 
21 )，她 也 照 樣 行 了 （ 2 3 節）。 8 י—) 

的 使 役 形 式 意 爲 追 逐 ，甚 至 追 上 某 

人 ，常 具 敵 對 意 味 。拉 班 在 基 列 追 上 雅 各 

(創 卅 一  23 ) ; 米 迦 追 上 但 人 （士 十 八 

2 2);而 以 色 列 人 奩 力 追 趕 便 雅 憫 （士 廿 

45 )及 非 利 士 人 （撒 上 十 四 22 ) 。非 利 士 

人 亦 緊 追 掃 羅 （ 撒 上 卅 一 2 ; 代 上

° ( 十 2
疾 病 、瘟 疫 和 罪 惡 也 可 說 追 上 或 附 著 

百 姓 （創 十 九 19 ; 申 廿 八 2 1 ， 60 ; 王 下 

鐵י五 27 ) 。然 而 但 二 章 中 巨 像 的 腳 趾 中 

與 泥 卻 不 能 彼 此 相 合 （K J V 作 s t i c k ，依

。）附 ，4 3 節

連 接 處 、焊 接 處  

只 出 現 三 次 ；其 中 兩 次 指 甲 胄 的 接  

縫 ，係 亞 哈 企 圖 破 壞 神 藉 先 知 所 說 關 於 死  

的 預 言 時 的 穿 著 （王 上 廿 二 34  ; 代下十八  

3 3 ) ， 8 0 8 譯 爲 裝 甲 板 之 間 的 附 著 物 。 

赛 四 一  7 指 焊 接 處 ，用 以 描 述 偶 像 的 製  

造 。以上幾處顯然指一物附於另一物。 

參 考 害 目 ：T H A T ,  I,  pp .  421 — 32.
E . S .  K .

399 דבר   ( d & b a r j講 、宣 稱 、诙 檢 、吩  

4 、應 許 、警 告 、恐 嚇 、歌 唱 等

399a

399b

衍 生 詞

( d & b A r )話 、 言 檢

演 ‘
ר+ דכ  (d eb er) 痕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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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9 ר5ד   (d a b a r)

399c ר ד כ  (d d b er) 牧 場  

399d ת ד רו כ  ( d 〇br〇t )  ^
399e +ה בי ד  ( r f i f t r a ) 原 因 、 理

由 、方 式  

3 9 9 f ה  ר בו ד  ( tT b d r a j  蜂

399g זן?יר I 神 谕

399h  ! ר בי ד  y K r j  u  底 甓 、猶

太 一 城 名  

רו 3991 כ ד  説 話 者 、話

399 j ^ ך3ד  (d a b b e re t) 話 語

399k  ϊ  口

曠 מדבר־*־ 11 3991 野

有 些 辭 典 編 輯 將 希 伯 來 文 的 说 ^ 區 分  

爲 兩 個 字 根 ：I. Γ 居 於 後 、轉 回 j  ’與 阿 拉  

伯 文 ，並 與 亞 略 得 文  

Γ 推 回 J 有 關 。本 字 根 的 衍 生 詞 包 含  

Γ 後 房 J 、 ( 偏 遠 的 ）草 場 J 、 

i/dber0f Γ ( 船 後 所 拖 曳 的 ）枝 J 及 洲 他 加  

־! 大 草 原 』 。！〗. ״ ־ 話 』 ，多 半 用 於 名  

詞 而 6知 Γ 話 、事 情 』和 P ie l動 詞 「講 、 

發 言 j 。字 源 與 必 I ־/ I 有 關 的 ，有 出 办 以  

Γ 事 情 』 和 該 動 詞 少 見 的 名 詞 形  

式 י 並 含 有 憑 藉 （ instrum ental ) 意  

義 之 m e m ( 編 按 ：希 伯 來 文 之 介 詞 ’
Γ由  而 來 」 ）的 Γ 口 J 。雖 然

Seeligman ( VT, 14: 80 ) 認 爲  dabberef 
Γ 話 』源 於 字 根 I ，但 它 源 於 字 根 π 更 爲  

合 理 。儘 管 B D B 和 G B 不 把 視 爲 兩  

個 不 同 字 根 的 動 詞 ，Κ Β 則 主 張 伯 十  

九 18 ; 代 下 廿 二 1 0 爲 I 的 P ie l形  

式 ， 而 詩 十 八 4 7 〔 Η  4 8 〕 和 四 七 3 
〔Η 4 〕則 爲 H ip h i l形 式 。以 下 所 討 論 者  

只 限 於 推 測 性 之 字 根 I I 範 圍 。

到 目 前 爲 止 ， 的 字 源 仍 未 確 定 。亞  

喀 得 文 有 名 詞 兼 動 詞 之 —字 ’其 意  

義 與 前 述 希 伯 來 諸 字 有 驚 人 的 雷 同 。它 作  

苡 名 詞 用 時 指 演־״ 說 J 或 法־״ 律 琪 項 J ’ 
作 動 詞 用 時 意 『講 J ( C A D . D. 2 — 14 ) ; 
但 希 伯 來 文 也 有 必 / 7 的 字 根 ， 有 名  

詞 「流 言 、誹 謗 ■1爲 其 印 證 。亞 喀 得  

文 的 和 希 伯 來 文 的 之 間 的 相 似 ， 

是 由 於 巧 合 或 眞 有 語 源 關 係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本 字 根 也 在 拉 吉 廢 墟 （ Lachish 

ostraca ) 和 西 羅 亞 隧 道 碑 文 （ Siloam 
Tunnel Inscrip tion  ) 中 出 現 。除 希 伯 來 文  

以 外 י 它 也 在 腓 尼 基 一 迦 太 蕋 文 中 出 現 ’

且 窓 義 與 希 伯 來 文 及 聖 經 亞 蘭 文 之 名  

詞 事 情 J 相 同 。

r f S k r 可 能 是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因 爲 它 幾 乎 全 以 P ie l、P u a l 、 H ithpael 
和 Q a l分 詞 的 形 式 出 現 。烏 加 列 文 獻 中 從  

未 用 過 Γ 講 （ speak ) J ( 也 未 用 過  

Γ 說 （ say ) J ) ， 但 確 有 使  

用 /«/·必 似 I I 『曠 野 J 的 例 子 。

在 任 何 語 言 中 ，表 示 講 、說 的 基 本 勋  

詞 ，和 表 示 『話 』的 基 本 名 詞 ，都 必 然 極  

爲 道 要 。動 詞 rf0 6 a r和 名 詞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就 扮 演 這 道 要 的 角 色 。 

P ro c k s c h在 T D N T 中 表 不 其 名 詞 是 基 本  

形 式 ，動 詞 導 源 ^ 它 。

本 二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2 ,5 0 0次 以 上 י 名 

詞 超 過 1，4 0 0 次 ，励 詞 超 過 1，1 0 0次 。雖  

然 它 們 在 閃 族 語 系 中 極 爲 常 見 ，但 字 源 仍  

不 明 確 。

有 些 字 涵 槪 的 範 圍 很 廣 ，遍 及 許 多 思  

想 領 域 י 在 這 過 程 中 也 對 傅 達 者 造 成 了 一  

些 問 題 —— 尤 其 對 那 些 想 把 槪 念 翻 譯 成 另  

一 種 語 言 的 人 。K J V 將 翻 成 約 30 
個 不 同 的 字 ，將 而 /7办 譯 超 過 8 0 個 字  י
其 中 有 些 是 同 義 字 ，但 很 多 並 不 是 。不 過  

它 們 多 少 都 有 表 示 傳 達 本 身 ’ 或 傳 達 者 或  

傅 達 方 式 的 思 考 過 程 。名 詞 的 意 義  

之 廣 ，從 任 何 能 以 Γ 事 ■I字 或 『物 』字 來  

表 達 的 東 西 ，直 到 最 崇 髙 最 有 動 力 的 「神  

的 話 語 』這 樣 的 槪 念 。

在 歌 頌 神 發 出 之 信 息 的 詩 ------------九 篇

中 י 可 看 見 很 多 同 義 字 。最 重 要 的 同 義  

字 י 無 疑 是 說 《I 和 陽 性 及 陰 性 的  

，泛/從 ״/ 和 ，/·m ra，它 們 幾 乎 總 是 被 譯 爲  

Γ 話 j 。G ird le s to n e在 討 論 神 的 話 之 问  

義 字 時 ， 曾 舉 出 ，am ar r 說 j 、m/7/ά 
Γ 話 』 、 Γ 發 言  J 、 Γ  口 j 、

Γ 律 法 J 、 Γ 諭 旨 J 、 Γ 律  

例 j 、·ϊδννδr 誡 命 J '  Γ 吩

咐 』 、，5 r a ^ Γ 道 』 、 Γ 路  J 

Γ 典 $  J 和 ' 法 度  J 。

在 逭 些 同 義 字 中 ，前 四 個 與 的  

一 般 用 法 相 同 。 ，Smflr Γ 說 J 一 字 很  

像 但 通 常 後 面 接 說 話 的 內 容 ° 
mz7/0『話 J 向 來 被 稱 爲 是 晚 期 亞 蘭 化 的 同  

義 字 ，但 現 在 確 定 它 只 是 Γ 話 』之 較 少 用  

的 詩 體 表 達 法 。 多 半 以 名 詞 W ’ iiw 
出 現 ，意 思 是 先 知 的 預 言 。 Γ 口 J 只 是  

比 喩 用 法 ，以 講 話 的 器 官 代 表 講 話 的 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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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G ird le s to n e所 列 的 其 他 字 ，如 _ 旨 、 

律 例 、誡 命 等 י 是 對 有 權 威 之 話 的 不 同 表  

達 法 ， 它 們 在 某 些 情 況 中 由  

( 或  ’d m e r、 ’ imra ) 表 示 。

〔雖 然 ’m r「說 J 是 與 煨 接 近 的  

同 義 詞 י 但 它 基 本 的 意 義 明 顯 與  

( Piel ) 不 同 。用 m״ r 時 焦 點 在 所 說 的 內  

容 ，而 用 時 注 意 力 主 要 放 在 說 話 的 行  

爲 י 字 句 的 產 生 。 不 能 獨 立 地 使 用  

( 不 提 到 所 說 的 內 容 ） ，而 能 獨 立  

使 用 （參 創 廿 四 14 ; 伯 一  16 ; 十 六 4 ，

6 ) 。另 外 ，許 多 琪 物 可 因 擬 人 化 而 成 爲  

，，m*的主言司（地 、默 、樹 、夜 、火 、工 作  

等 ） ，而 的 主 詞 幾 乎 全 是 人 類 ，或 人  

說 話 的 器 官 （口 、脣 、舌 等 ） 。這 兩 字 在  

受 話 者 上 也 有 分 別 。 用 較 弱 的 介 系 詞  

Γ 就 夠 了 י  但 说 ^ 通 常 滔 要 較 強 的 介 系 詞  

> / ( 爲 用 Γ 之 次 數 的 十 倍 以 上 ） 。不 過  

這 些 分 別 並 不 影 響 说 ^ 所 說 的 內 容 之 重 要  

性 י 它 包 含 了 大 部 分 具 有 道 德 和 理 念 價 値  

的 事 物 。它 就 像 其 他 一 些 以 P e i l形 式 爲 主  

的 動 詞 一 樣 י 其 Q a l形 式 幾 乎 全 以 主 動 分  

詞 出 現 ，且 大 部 分 論 到 一 個 人 發 命 令 ，或  

因 內 在 衝 動 而 說 一 些 話 。因 此 ，它 常 與 下  

列 各 詞 同 用 ：货 話 （詩 十 五 2 ) 、謊 言  

( 耶 四 十 16 ; 詩 五 6 〔 Η  7 〕 ；五 八 3 〔 Η 
4 〕 ；六 三  1 1〔Η 1 2 〕 ；一 〇 一 7 ) 、正  

直 話 （ 赛 卅 三 15 ; 四 五 19 ; 箴 十  

六 13 ) 、和 平 話 （斯 十 3 ) 、愚 妄 話 （赛  

九 1 7 C H 1 6 〕 ） 、狂 妄 話 （詩 卅 一  1 8 〔 Η 
1 9〕 ） 。亦 用 於 傳 神 信 息 的 使 者 （創 十 六  

13 ; 亞 一  9 ，1 3 ， 1 9 〔 Η 2 : 2 〕等 ） ，或 指  

恆 久 合 宜 之 言 （民 廿 七 7 ; 卅 六 5 ) 。Β.
κ .  w . נ

在 K J V 譯 本 中 較 少 見 的 翻 譯 計  

有 ：『回 答 J ( 代 下 十 Μ ) ，與 1 3 節 的  

‘ 「回 覆 J 平 行 （羅 波 安 回 答 批 評 他 的

衆 百 姓 ） ； ״ ־ 説 哀 求 的 話 』 （ 箴 十  

八 ז ; ( 23 發 出 審 判 J 、 『發 出 判 語 J 
( 耶 四 1 2 ; 州־ 九 5 ; 與 同  

用 ） ； 發־״ 行 J ( 斯 一  22 ) 和 「被 ― 到 J 
( 歌 八 8 ) 。K J V 在 詩 十 八 4 7 有 「 征  

服 J — 譯 法 י 道 是 爲 要 與 上 句 中 的 『 申 

寃 J 一 詞 平 行 所 致 ；同 首 詩 亦 出 現 在 撒 下  

廿 二 韋 ，其 中 （4 8 節 ）表 示 『使 降 下 J 的  

希 伯 來 文 代 替 了  r f S k r ，逭 肯 定 了  

在 詩 十 八 4 7 和 詩 四 七 3 中 確 實 有 罕 見 的  

征־״ 服 』之 意 。現 代 許 多 譯 本 在 道 幾 處 也

作 如 此 翻 譯 。

® 約 中 ite f ta r再 三 出 現 （約 4 0 0 次 ） 

的 最 道 要 之 宣 吿 ，是 神 『說 j 。五 經 中 不  

斷 出 現 「耶 和 華 說 』 、 耶־״ 和 華 應 許 j 和  

「耶 和 華 吩 咐 』 等 詞 句 ，道 些 都 是 譯  

自 r f a k r 。神 的 代 言 人 常 常 遭 到 挑 戦 ，如  

米 利 暗 和 亞 倫 就 向 摩 西 挑 戰 說 ：『難 道 耶  

和 華 眾 與 摩 西 説 話 』 （民 十 二 2 ) 。但 耶  

和 華 總 會 支 持 祂 的 話 及 祂 的 代 言 人 。

話 、説 話 、演 説 、物 、一 切 、所  

有 的 事 物 （與 / t d /連 用 ） 、没 有 什 麼  

( 與 否 定 詞 連 用 ） 、命 令 、 事 情 、行  

爲 、亊 件 、歷 史 、記 事 、亊 務 、原 因 、 

理 由 י 與 介 系 詞 連 用 時 ；因 爲 、由 於

本 字 在 K J V 中 有 8 5 種 不 同 的 翻 譯 ！ 

這 是 因 本 字 意 義 太 豐 富 ，依 不 同 上 下 文 而  

有 不 同 意 義 。rfS M r當 『話 』解 時 基 本 上 指  

神 曾 說 或 正 說 者 。

十 誡 原 意 爲 『十 句 話 』 （出 卅 四 28 ; 
申 四 13 ; 十 4  ) ，指 十 條 宣 言 或 聲 明 ，照  

申 十 4 所 說 ，是 神 所 說 （ ) 的 十 句  

話 （ ) 。這 十 句 話 之 所 以 爲 誡 命 ， 

是 從 傳 講 的 句 法 上 看 出 的 。這 十 句 話 是 神  

說 的 ，神 的 語 氣 說 明 了 這 是 十 條 誡 命 。

有 時 指 所 做 的 事 י 有 時 指 所 做 之  

事 的 報 導 。所 以 我 們 可 看 見 （通 常 在 歷 代  

志 ）某 王 的 事 （ ) 記 載 在 某 特 定 的 書  

( d i b r & )之 說 法 。 ז 大 衛 王 … … 的 事 都 寫  

在 先 見 撒 母 耳 的 書 上 ，和 先 知 拿 單 ，並 先  

見 迦 得 的 書 上 J 。代 下 卅 三 1 8 中 所 用 的 字  

粱 ：行 爲 、話 、言 語 、記 等 字 都 是 而 如 "  
的 某 種 形 式 ；下 一 節 何 赛 的 『書 J 也  

是 這 個 字 ！歴 代 志 的 希 伯 來 原 名 爲 ״ 時־ 代  

的 祐 语 （ 行 本 ） 之 徑 』 （泣/^r
) ，此 處 之 「時 代 的 話 語 （行  

事 ） j 等 於 Γ 歷 史 J —— 年־״ 鑑 J 。

神 啓 示 的 工 作 常 寫 成 耶 和 華 的 話 臨  

到 J 某 人 （代 上 十 七 3 及 先 知 害 多 處 ） 。 

約 沙 法 論 以 利 沙 說 ：「他 必 有 耶 和 華 的  

話 j  ( 代 下 三 12 ) 。當 撒 母 耳 幼 年 時 ，先  

知 預 言 變 得 沉 靜 י 因 而 ־1 耶 和 華 的 言 語 寶  

贵 J ( 和 合 作 稀 少 』 ） 。摩 西 說 到 這 話  

離 以 色 列 人 甚 近 ，因 爲 按 上 文 看 來 ，他 是  

指 不 久 前 才 賜 給 他 們 的 律 法 窗 而 言 。撒 下  

十 六 2 3 論 到 亞 希 多 弗 的 主 葱 好 像 神 諭 提 供  

的 主 意 一 般 ，雖 然 現 代 各 譯 本 常 把 讲 似 沿 ‘ 
Γ 擔 子 』譯 成 神־״ 諭 ■ J，但 此 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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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是 指 神 諭。

7/r 耶 和׳〔G erlem an 指  cT6ar y/fW 
華 的 話 』 這 單 數 的 附 屬 形 組 合 詞  

(construct chain  ) 出 現  了  242 次 ，其 中 

絕 大 多 數 （2 2 5 次 ）是 預 言 啓 示 的 專 用 語 

(T H A T，I，頁 439 ) 。 他 又 指 出 複 數 

形 rfiftrS 耶 和 華 的 言 語 J 出 現 了 

且 比 眾 數 的 附 屬 形 組 合 詞 更 常 用 在1י 7 次 

表 示 說 話 的 励 詞 之 後 ，如 H ip h il〕  

P ie l〕 Γ 述 說 J ( 出 廿 〕/־(出 四 28 ) ; 印 

四 3 ) ; 〔 P ie l〕 Γ 吿 訴 J ( 民 十

25 ) ； 9m r-------一  24 ; 耶 四 三  1 ; 結  i
Γ 說 』 （撒 上 八 10 ) ; g r，Γ 呼 叫 J ( 耶 卅 

׳ ׳«// ׳ //六  6 ， 8 ; T H A T，I: 439 ) ° I
在 七 處 經 文 中 有 法 律 意 義 （民 十 五 31 ; 申 

五 5 ; 撒 下 十 二 9 ; 代 上 十 五 15 ; 代 下 卅 

12 ;卅 四  21 ; 卅 五  6 ) 。B· K· W·〕 

耶 和 華 的 話 之 特 性 ，在 詩 篇 中 有 提 到 

一 些 ，如 「 耶 和 華 的 言 語 正 直 ■ ! ( 卅

，(九 8 9--------安 定 在 天』（1־，(三 4
-------我 腳 前 的 燈 ，路 上 的 光 ■I (״ ־
。( 160 九------Γ 眞 赏  J ( 105 ) י 九

從 一 些 經 文 中 亦 可 看 出 耶 和 華 話 語 的 

按 照 耶 和 華 …… 的 話 』 （王־״有 效 性 ，如 

上 十 三 26 ) ，或 Γ 我 必 應 驗 我 的 話 ■a ( 王

。( 上 六 12 
歴 代 志 的 作 者 說 耶 和 華 激 動 古 列 的  

爲 要 應 驗 藉 耶 利 米 口 所 說 的 話 j״  心，־

(代 下 卅 六 22 ) 。耶 和 華 藉 著 以 赛 亞 ，說 

到 祂 的 話 要 像 雨 雪 使 地 上 結 贲 ，『決 不 徒 

然 返 回 ，卻 要 成 就 我 所 喜 悅 的 ，在 我 發 他 

。(去 成 就 的 事 上 必 然 亨 通 ·！ （赛 五 五 1 1 
耶 利 米 亦 保 證 說 ，耶 和 華 的 靈 和 話 絕 不 會 

又 像 能 打 碎י乃 是 像 火י離 開 祂 的 百 姓

。( 磐 石 的 大 錘 j  ( 耶 廿 三 29 
此 外 ，耶 和 華 的 話 在 某 些 經 文 中 被〕 

人 格 化 ，如 「主 使 一 言 入 於 雅 各 家 ，落 於 

以 色 列 家 』 （赛 九 8 〔 Η 7 〕 ） · · 『他 發 命 

他ז；）醫 治 他 們 』 （詩 一 〇 七 2 0 ，另 譯 

發 命 在 地 』 （詩 一 四 七 15 ) 。此 比 喩 用 

法 ，使 我 們 無 可 否 認 神 的 話 像 是 神 以 外 的 

另 一 神 性 存 有 物 ，一 般 的 解 釋 是 把 話 狺 爲 

三 位 一 體 之 一 ， 視 爲 一 種 神 話， 

但 G e rle m a n正 確 地 對 此 表 示 存 疑 ，他 主 

張 逭 種 用 法 無 非 是 增 加 生 励 ，將 抽 象 琪 物 

實 體 化 而 已 。其 實 人 的 情 緖 和 性 情 也 有 被 

視 爲 獨 立 存 有 物 的 例 子 ，如 邪 惡 、剛 愎、 

焦 慮 、盼 望 、忿 怒 、良 善 和 誠 實 （詩 八 五

11Γ ; 一 〇 七  42 ; 伯 五  16 ; ^ 1 4  ; 十 

九  10 ( T H A T，I，頁  442 ) 。B· K· W.〕

d e f t e r痕 疫 、傳染病 

陽 性 名 詞 常 與 饑 荒 、邪 惡 、流 血 、審 

判 、刀 劍 、害 獸 （或 作 惡 默 ）等 詞 同 用。 

耶 利 米 預 言 可 怕 琪 件 時 ，常 將 刀 劍 、饑 荒 

與 瘟 疫 並 論 （十 四 12 ··廿 一  7 ， 9 ; 廿 四 

廿 ; 10־ 七 8 ， 13 ; 廿 九 1 7 〜 1 8  ; 州 

，1 7 36 ;卅 四  17 ; 卅 八  2 ; 四 二 24 י 二

。( 13 22 ;四 四 

本 字 指 任 何 致 死 的 疫 病 。 除 了 五  

處 外 ，都 論 到 是 神 所 降 用 以 懲 罰 的 瘟 疫。 

所 羅 門 在 獻 殿 時 的 禱 吿 中 ，指 出 瘟 疫 可 能 

成 爲 禱 吿 的 原 因 （ 王 上 八 3 7 ; 代 下 

六 28 ) 。神 也 在 回 應 時 說 ：『我 若 …… 使 

瘟 疫 流 行 』 （代 下 七 1 3 ) 。約 沙 法 所 說 的 

不 過 他 指 出 ，可 能 有 瘟 疫י與 所 羅 門 相 似 

是 百 姓 站 在 殿 前 開 口 禱 吿 的 原 因 （代 下 廿 

9 )。詩 九 一  3 ，6 說 到 神 救 人 脫 離 瘟 疫。 

其 他 處 經 文 都 是 說 到 歷 史 事 實 ，由 神 而 來

的 瘟 疫 、警 吿 或 預 言。

r f if tr S原 因 、緣 故 、意 向 、等 次 、地

位 、終 點 、積 慮 

rfiftra共 出 現 七 次 （伯 五 8 ; 詩 —— Ο 
4 ;傳 三 18 ; 七 14 ; 八 2 ; 但 二 30 ; 四

〇 4 的 rfi& ra通 常 譯 作 麥-------17 ) 。詩

基 洗 德 的 等 次 』 ，但 N E B 作 『 接 續

° (succession ) J 
a / r f if tra i這 複 合 子 的 用 法 見 M.״

D ah o o d  Bib 33 : 47f_ °

r f iW g r説 話 的 行 爲 或 説 話 者（？）

耶 五 1 3 出 現 的 形 式 ， 一 律 譯 爲 

與 相 同 的 意 思 ， 『道 也 不 在 他 們 裏

面 J °

d a b b ere t 話 語

是 陰 性 單 數 名 詞 ；與 咖 办 同 源 ，只 

在 申 卅 三 3 出 現 。可 能 是 一 個 詩 歌 體 的 集 

合 名 詞 ，指 一 切 摩 西 所 說 過 的 話。

c T f i i r 神 谕 、聖 所 、底 璧 

底 璧 作 爲 專 有 名 詞 指 ：⑴ 伊 磯 倫 一 王 

的 名 字 ，他 曾 加 入 南 方 聯 盟 ，對 抗 基 遍 人 

和 約 褥 亞 率 領 之 以 色 列 人 ；⑵ 迦 南 地 一 著 

，名 的 城 名 ，之 前 叫 基 列 西 弗 （窨 十 五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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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 士 一  11 ) ; ⑶ 約 但 河 東 迦 得 支 派 一 座 

城 名 （窬 十 三 26 ) ; ⑷ 猶 大 支 派 北 界 的 一

。(城 名 （畨 十 五 7 
cT W r亦 指 至 聖 所 ， 本 字 在 K JV 

和 A S V 中 曾 1 6 次 被 譯 爲 『神 諭 J ，但 在 

R S V 和 現 代 各 譯 本 中 則 譯 作 聖 所 、聖 所 內 

部 、內 殿 、內 室 和 類 似 之 詞 。它 不 用 以 指

曠 野 會 幕 的 至 聖 所。

底 璧 （基 列 西 弗 ）是 猶 太 山 地 一 座 著 

名 的 城 ，靠 近 希 伯 嵛 。在 南 方 戰 役 中 ’約 

辔 亞 曾 將 底 璧 完 全 毀 滅 （褂 十 3 8 〜 3 9  ; 十 

然 而 可 能 這 城 再 重י ( 一  21 ; 十 二 13 
建 ，且 由 俄 陀 聶 收 復 ，亦 可 能 被 約 禝 亞 毀 

滅 只 是 一 般 說 法 ，實 際 上 這 城 爲 俄 陀 聶 所 

攻 取 。士 一  1 1記 載 由 於 俄 陀 裔 征 服 底 璧， 

迦 勒 把 女 兒 押 撒 給 他 爲 妻 。底 璧 後 來 歸 給

。( 15 亞 倫 的 子 孫 （書 廿 一

m i d b a r 曠 野 、沙 溪

用 以 描 述 三 種 郊 野 之 地 ：草 場 

(®二 22 ; 詩 六 五 1 2〔 Η  1 3〕 ；耶 廿 三 

10 );無 人 居 住 之 地 （申 卅 二 10 ; 伯 卅 八 

26 ;箴 廿 一  19 ; 耶 九 1 ) ; 和 有 綠 洲 或 城 

鎭 散 布 其 中 的 一 大 片 地 。猶 太 曠 野 中 至 少 

有 六 個 城 市 ；約 但 河 曠 野 （沖 積 平 原 ）含 

有 城 市 ，西 乃 曠 野 中 亦 有 若 干 綠 洲。 

亦 有 比 喻 用 法 （ 何 一* 5 ; 耶

° ( 31 二

係 西 乃 曠י稱 爲 的 最 大 土 地  

野 、南 地 （ N egeb ) 、約 但 河 谷 和 阿 拉 伯 沙

漠。

特 定 的 曠 野 區 域 有 ：別 是 巴 （創 廿 一 

14 )，巴 蘭 （創 廿 一  21 ; 民 十 12 ; 十 二 

16 ;十 三 3 ， 26 ; 撒 上 廿 五 1 ) ，汛 （出 

十 六 1 ; 十 七 1 ; 民 卅 三 11〜 1 2 ) ，西 乃 

’ ( (民 一  19等 ；出 十 九 1 〜 2  ; 利 七 38 
尋 （ 民 十 三 2 1 等 ； 申 卅 二 51 ; 斑 十 

五 1 ) ，伯 亞 文 （迸 十 八 12 ) ，猶 大 （士 

一  1 6 ; 詩 六 三 標 題 ） ，西 弗 （撒 上 廿 

瑪 靈 （ 撒 上 廿י (三 1 4 , 2 4 ; 廿 六 2 
三 24〜 2 5 ) ，基 遍 （撒 下 二 2 4 ) ，大 馬 

色 ) י （王 上 十 九 15 ) ，以 東 （王 下 三 8 
耶 魯 伊 勒 （代 下 廿 1 6 ) ，辔 珥 （ 出 十 

五 22 ; 十 六 1 ; 民 一  1 9 等 ） ，伊 坦 （民 

卅 三 8 ) ，基 底 莫 （ 申 二 2 6 ) ，提 哥 亞 

(代 下 廿 20 ) ，加 低 斯 （詩 廿 九 8 ，詩 六

。( 三 標 題 ） ，埃 及 （結 廿 35 
對 曠 野 的 描 述 常 是 負 面 的 ，沒 有 葡

萄 、水 泉 、水 池 、江 河 、舒 適 之 處 —— 或  

如 一 句 詩 句 所 述 ··『神 在 蜻 野 豈 能 擺 設 筵  

席 麼 ？ 』 （詩 七 八 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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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S .  K .

400 ש  דב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0 0 a #ש־!־   蜜

4 0 0 b ת  ^ ג ד  (d a b b eeh e t) ( 路 蛇 的

) ^

d .b a a h  变

共 出 現 5 3 次 ，其 中 1 7 次 用 在  

Γ 流 奶 與 密 之 地 J 一 語 中 ，係 對 神 當 時 所  

要 賜 與 以 色 列 人 之 地 的 預 先 期 待 ’或 對 此

預 期 之 回 憶 。

埃 及 中 王 國 之 官 員 5丨-11111̂ 曾 自 願 放  

逐 到 敍 利 亞 巴 勒 斯 坦 ，他 對 族 長 時 期 的 那  

地 作 了 以 下 的 描 述 ： r 這 是 一 塊 名 叫 Y ad 
的 好 地 ，其 上 有 無 花 果 和 葡 萄 ，它 的 酒 比  

水 還 多 ，蜜 是 豐 富 的 ，橄 攬 是 充 足 的 ^ 那  

裹 有 大 麥 和 紅 麥 ，其 間 （各 種 ）牛 群 無  

數  j  ( A N E T ，頁  19 ) 。

蜜 是 雅 各 帶 往 埃 及 地 買 糫 的 土 產 之 一  

( 創 四 三 11 ) 。由 於 過 去 沒 有 糖 ，蜜 爲 主  

要 甜 品 ，所 以 當 時 的 蜜 比 現 今 贵 重 °
嗎 哪 嘗 起 來 r 如 同 攙 资 的 薄 餅 J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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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31 ) 。

所 獻 的 祭 物 中 不 得 攙 密 ；蜜 不 得 焼 在  

壇 中 （利 二 11 ) ，但 在 獻 十 分 之 一 及 初 熟  

土 產 時 包 含 蜜 （代 下 卅 一  5 ) 。

摩 西 之 歌 中 ，說 到 神 使 以 色 列 ״ 從־ 磐  

石 中 吸 蛮 J ( 申 卅 二 13 ; 參 詩 八 一  1 6〔 Η 
1 7〕 ） 。蜜 在 參 孫 的 謎 語 中 曾 被 提 及 ，其  

妻 曾 引 誘 參 孫 說 出 謎 底 而 吿 訴 她 的 同 胞  

( 士 十 四 8 〜9 ， 18 ) 。

約 拿 單 喑 了 蜜 ，使 掃 羅 直 接 面 對 他 的  

軍 隊 之 抗 命 ，也 使 他 所 許 的 願 沒 有 兌 現  

( 撒 上 十 四 2 5〜2 9 ， 43 ) 。

瑣 法 說 י 惡 人 不 得 再 見 「流 奶 與 蛮 之  

河 ·！。 良 言 和 愛 如 同 蜜 和 蜂 房 （ 箴 十  

六 24 ; 廿 四 13 ; 廿 五 歌 ; י 27 16  

四 11 ; 五 1 ) 。詩 十 九 1 0〔 Η  1 1 〕和  
九 1 0 3說 到 神 的 話 比 蜜 和 錄 房 更 甜 。以 西  

結 吃 神 所 給 他 的 軎 卷 ，覺 得 在 口 中 『其 甜  

如 蜜 j  ( 結 三 3 ) 。

孩 萤 以 馬 內 利 能 吃 到 奶 油 與 蜂 密 （赛  

七 1 5 ) 。在 一 更 歡 喜 之 日 來 臨 時 ’所 有 留  

在 當 地 之 人 的 食 物 亦 爲 此 （七 22 ) 。

E . S . Κ.

見  401a，נ 

增 多 、增 加 ”401 ה

4 0 1 a  魚

4 0 1 b  tn ”  （而 的 ） 魚 

捕 魚 、捉 來 自 名，401 נc
詞 的 動 詞 

d) י ר^ג a w w a g) ג 4 דן 0 Id
d a y y h g))

兩 捕 魚 、漁 業~& 4 ד!^ה £ 0 l e

d d g a  角、 י d 0 g 
陽 性 的 d S g 與 陰 性 的 £/0冲 的 意 義 在 

舊 約 中 沒 有 明 顯 區 別 。魚 代 表 低 智 能 或 不 

能 控 制 自 身 命 運 的 受 造 物 （創 九 2 ; 王 上 

四 33 ; 伯 十 二 8 ; 傅 九 12 ; 哈 一  14 ; 創 

一  2 6 ， 28 · · 出 七 1 8 ， 21 ) ，或 作 食 物 

22 ;尼 十 三 16 ) 。本 字 亦 指 5 י) 
; 即 魚 門 （代 下 卅 三 耶י14 路 撒 冷 一 城 門 

尼 三 3 ; 十 二 39 ; 番 一  10 ) 。聖 經 時 代 

的 人 捉 魚 用 魚 叉 （伯 四 一  7 ) 、魚 鈎 （參 

伯 四 一 1 ，2 ; 赛 九 8 ) 和 魚 網 （ 哈 

一  15 ··傅 九  12 ) 。見  A N E P ，頁  34 之

。挿 圖

無 鰭 無 鱗 的 魚 對 以 色 列 人 爲 不 潔 。 

A lb r ig h t認 爲 可 能 此 條 律 法 使 以 色 列 人 免  

於 受 穴 居 魚 類 、蛤 、蝸 牛 等 所 含 寄 生 蟲 之  

密 （A lbright, Y G C ，頁  178; H arris，R, L ·， 

M a n Gods E ־־  tern a l C reation, M oody， 

頁  140 ) 。

不 可 按 任 何 魚 的 形 像 製 造 偶 像 （申 四  

18 ) 。神 的 震 怒 亦 延 及 魚 （結 卅 八 20 ; 何  

四 3 ; 番 一  3 ) ，但 在 新 世 代 中 ，從 殿 門  

流 出 的 水 將 治 好 死 海 ，使 其 中 滋 生 極 多 各  

種 的 魚 （結 四 七 9 ， 10 ) 。

耶 和 華 曾 預 備 一 條 大 魚 以 敎 導 約 拿 ， 

要 離 開 耶 和 華 逃 走 是 不 可 能 的 （拿 一  17 ; 
二 1 ， 11 ) 。由 於 約 傘 害 沒 有 詳 細 記 載 此  

神 踱 ，此 大 海 怪 之 名 稱 或 種 類 無 從 得 知 。 

見  Z PEB , V，頁  9 2 5 。

E . S .  K .

0~ ו  的דגו 7^ 見  403b

看 ך^ל 402 、觀 看 僅 見 於 歌 五

10

衍 生 詞

d e g e l ) 苹 旗 、旗 號) ל 4 דג 0 2 a 
(如 民 一  52 ; 二 3 等）

4〇2 b  攜 帶 、設 立 族

דגן 40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0 3 a  毅 物

4 0 3 b ו1  ו ג ד  大 哀

毅 物

共 出 現 4 0 次 ， 其 中 K J V 除 民 十  

八 1 2 和 耶 卅 一  1 2 譯 作 『小 麥 』外 ’其 餘  

均 譯 作 c o r n 。c o r n 是 穀 物 的 古 英 文 。

並 未 指 明 毅 物 的 種 類 ，但 爲 可  

喜 愛 的 、有 價 値 的 農 作 物 。在 論 及 土 地 出  

產 情 形 時 ，常 提 到 殺 物 、酒 （办 &/1 ) 、油  

和 牲 畜 ，但 論 及 田 間 新 出 的 土 產 ，則 提 到  

Γ 五 敌 、新 酒 和 油 』 ，或 只 提 玉 蜀 黍 和  

酒 。榖 物 和 其 他 土 產 都 當 獻 上 十 分 之 一 ， 

且 道 十 分 之 一 是 歸 給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民 十  

八 1 2 ; 申 十 八 4 ) ，他 們 要 將 它 獻 作 舉 祭  

( 民 十 八 27 ) 。道 十 分 之 一 的 穀 物 不 可 在  

家 吃 י 只 可 Γ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吃 （申 十 二  

17 ; 十 四  23 ) 。

五 穀 、酒 、油 和 牲 畜 的 增 產 ，是 神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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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姓 順 從 而 賜 的 福 分 （ 申 七 1 3 ; 十  

一  1 4 ) ; 而 其 減 產 或 無 收 穫 則 是 爲 懲 罰 百  

姓 的 不 順 從 （申 廿 八 51 ; 哀 二 12 ; 何 二  

11 ; 琪 一 ; י 17 10  該 一  11 ) 。

希 西 家 王 在 改 革 之 後 ，建 造 倉 廊 以 存  

豐 富 之 五 穀 、新 酒 和 油 （代 下 卅 一  5 ; 卅  

二 28 ) 。先 知 預 言 在 蒙 福 的 時 代 ，五 穀 、 

酒 、油 和 牲 畜 產 擞 都 會 豐 富 （耶 卅 一  12 ; 
結 卅 六 29 ; 珥 二 19 ; 亞 九 17 ) 。

E . S .  K .

d d g d n 欠衮■
是 非 利 士 人 的 神 名 ，除 了 在 撒 上 五 筇  

內 所 記 約 櫃 被 擄 琪 件 中 出 現 1 1 次 外 ’傜 出  

現 兩 次 。

學 者 們 未 能 確 定 大 袞 的 字 源 י 或 與 希  

伯 來 文 之 魚 j 有 關 ，是 爲 魚 神 ；或  

與 希 伯 來 文 之 Γ 毅 物 』有 關 ，是 爲  

農 神 ；或 與 阿 拉 伯 文 之 ’ 
烏 雲 密 佈 ■ I、 『多 雨 J 有 關 ，是  

爲 風 雨 神 。耶 柔 米 和 金 奇 （ K im chi ) 按 照  

最 常 用 的 語 源 判 斷 方 式 ，認 爲 他 是 魚 神 ， 

但 本 世 紀 以 來 已 無 學 者 如 此 贊 同 。很 多 現  

代 學 者 贊 成 Philo B y b l io s和 W . F. 
A lb r ig h t的 意 見 ， 認 爲 他 是 殺 神 ， 

但 A lb r ig h t認 爲 希 伯 來 文 的 「穀 J 字 是 由  

神 名 衍 生 出 來 的 ，而 非 神 名 由 「穀 J 字 衍  

生 两 來 （ A rchaeo logy a n d  the  R elig ion  o f  

乃/־從 /, 1953, p· 77, 22 ) 0
不 過 F. J. M o n ta lb a n o 雖 然 承 認 阿 拉  

伯 文 方 面 的 佐 證 不 強 ，卻 提 出 強 有 力 的 證  

據 ，支 持 大 袞 ，至 少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是 風 雨  

神 （ “ C anaanite  D agon: O rig in， N a-
tu re ，” 13: 381 — 97 ) 。他 的 證 據 包

括 ：（1) 漢 摩 拉 比 時 代 的 一 段 亞 喀 得 文 文 獻  

中 說 ：『大 袞 就 是 E n li l( 蘇 美 人 的 風 雨  

神 ） J 。⑵ 在 L arsa י 他 與 E n l i l並 提 ， 

被 列 爲 大 神 之 一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這 種 頭  

銜 是 不 會 加 給 農 神 的 。（3> 在 新 蘇 美 時 期  

( 2070— 1960 ) 的 一 封 印 （ seal ) 中 發 י  現  

他 的 名 字 列 在 他 麥 子 前 面 י 而  

他 麥 子 與 天 氣 神 A d a d 之 妻 可 能 是  

同 一 人 。⑷ G e lb 早 先 已 斷 定 H u m a n 人  

的 大 袞 神 就 是 H u r r i a n 人 的 天 氣  

神 T e sh u p。但 M o n ta lb a n o 認 爲 西 閃 族 人  

都 把 他 列 入 衆 神 之 中 爲 穀 神 ，即 使 烏 加 列  

文 獻 中 以 他 爲 L e v a n t地 著 名 的 風 雨  

神 H a d a d 的 父 親 。此 說 的 根 據 是 因 爲 在 一

烏 加 列 文 獻 中 י 此 神 之 名 與 榖 物 是 同 義  

字 。天 氣 神 與 穀 物 的 相 關 聯 畏 顯 而 易 見  

的 °
現 有 米 所 波 大 米 文 獻 י 第 一 次 出 現 大  

袞 之 名 的 ，是 在 S a rg o n 的 一 逭 要 歷 史 碑  

文 中 。他 說 到 他 倚 留 在 T utu li ( 位 於 幼 發  

拉 底 河 上 方 ） ， 敬 拜 大 袞 。 撒 珥 根  

( Sargon ) 的 孫 子 N a ra m -S in把 他 能 征 服  

幼 發 拉 底 河 直 到 敍 利 亞 海 岸 歸 諸 於 大 袞 。 

從 此 以 後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歷 史 中 י 不 斷 出  

現 與 大 袞 組 合 起 來 的 洱 有 名 字 。漢 摩 拉 比  

( 1728—1530 ) 自 稱 爲 『創 造 他 之 大 袞 的  

戰 士 …… 』 。在 馬 里 Z im ri-L im 因 得 大 袞  

啓 示 ，能 擊 敗 便 雅 憫 人 ，便 獻 給 他 厚 禮 。 

亞 述 王 珊 西 亞 達 （Sham si A dad  ) — 世  

( 1748— 1716 ) 在 馬 里 以 北 六 十 公 里 處 爲  

大 袞 建 了 一 座 廟 。此 外 ，到 後 來 亞 述 巴 比  

倫 碑 文 （900—640 ) 中 ，亦 常 見 亞 述 諸 王  

求 吿 其 名 的 記 載 。

在 西 方 ， 大 袞 被 列 在 Ebla ( 主  

前 2 4 0 0 -2 2 5 0  ) 的 神 祇 中 。所 謂 『 T uttu l 
的 大 袞 J 、 『S i v a d 的 大 袞 』 、 『迦 南 的  

大 袞 J 正 與 『非 利 士 的 大 袞 』相 似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迦 南 在 這 麼 早 就 已 出 現  

( G iovanni P ettina to , “T he Royal 
A rchives o f  Tell M ard ikh-E b la ，’’ BA 39: 
48 ) 。 Paolo  M atth iae  把 大 哀 列 在  Ebla 
的 諸 大 神 之 中 （ “ Ebla in the L ate Early 
Syrian Peri-od ，” BA 39: 110 ) 。在 北 敍 利  

亞 海 岸 的 烏 加 列 ，考 古 學 家 發 現 有 兩 個 紀  

念 石 衡 上 有 他 的 名 字 ，且 在 他 們 的 經 文  

中 ，巴 力 被 稱 爲 Γ 大 袞 之 子 J 1 2 次 ’另 有  

四 次 唯 大 袞 單 獨 出 現 。

在 聖 經 時 代 的 巴 勒 斯 坦 ，大 袞 是 非 利  

士 人 的 主 神 ，敬 拜 中 心 在 迦 撒 （士 十 六 21 
〜 2 3  ) 、亞 實 突 （撒 上 五 2 〜 3  ; 馬 加 比 上  

十 8 3 〜 8 5  ) 和 伯 珊 （撒 上 卅 一  1〇 ; 代 上  

十 10 ) 。根 據 S a n c h u n ia th o n的 硏 究 ’大  

袞 在 腓 尼 蕋 衆 神 中 亦 有 逭 要 地 位 。其 他 大  

袞 廟 所 在 地 可 由 地 名 看 出 ，如 猶 大 地 有 伯  

大 袞 （擔 十 五 41 ) ，亞 設 地 亦 有 （® 十 九  

27 ) 。 此 名 曾 列 在 蘭 塞 三 世 （1197 — 

1167 ) 所 征 服 的 城 市 中 ，雖 然 逭 也 可 能 是  

抄 自 蘭 塞 二 世 （1301— 1234 ) 的 名 單 。此  

办 /办 《 — 地 可 能 就 是 西 傘 基 立 （704— 

681 ) 所 說 ，在 沙 槪 平 原 的  

M a z a r赞 在 Q a s ile堆 丘 挖 掘 到 一 個 非 利 士  

廟 ，其 古 器 物 遺 跡 包 括 兩 根 石 柱 ’分 脰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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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 前 י 其 距 離 爲 一 個 極 高 的 人 伸 展 兩 锊 時  

的 長 度 י 與 迦 撒 大 袞 廟 的 巩 踉 記 錄 般 符 合  

( 士 十 六 2 3 〜 3 2  ) ( IE J 24: 77—88 ) ° 
至 少 由 主 前 2 4 0 0年 到 被 擄 之 前 ，大 袞  

的 信 仰 一 直 在 亞 述 、巴 比 倫 、敍 利 亞 和 巴  

勒 斯 坦 流 行 著 。在 這 歴 史 钾 误 之 下 ，耶 和  

華 藉 著 約 密 亞 （逬 十 九 27 ) 、參 孫 （士 十  

六 ） ，尤 其 藉 著 裝 有 道 徳 性 律 法 的 約 櫃  

( 撒 下 五 ）勝 過 大 袞 י 這 在 耶 和 華 藉 以 色  

列 人 建 立 祂 國 度 在 全 地 的 歷 史 中 ，顯 得 格  

外 威 嚴 尊 榮 。

參 考 害 目 ：D elcor, M .， “ Jahw eh et 
D agon,” V T 14: 136 一 54· M ontalbano , F· 
J ·， 1*Canaanite D agon: O rigin, N atu re  
〔 with com plete B ib lio g rap h y 〕 ，” CBQ 
13: 381-97.

B. K. W.

404 ”ר   聚 集 成 窩 （ 耶 十

i  11 : 赛 卅 四 15 )

405 דד   ( r f a r f ) 乳 、乳 頭 （如 疏 五 19 ;
結 廿 三 3 ， 21 )

406 דדה*   广而说） 缓 慢 移 動 以 Piel ( 詩

四 二 5 ) 和 H i t h p a e l (赛 卅 八 15 ; 
詩 四 二 5 ) 出 現

，ה 响 啤 見 410b

407 使 דהם*  梵 異 、使 梵 驳 備

以 N ip h a l出 現 一 次 （耶 十 四 9 )

408 衝 לסר  、撞 僅 見 於 鄉 三 2

衍 生 詞

4 0 8 a דהרה   ( d a M r a ) 衡 、撞  1里見

於 士 五 22
4 0 8 b תדהר   榆 樹 寶 四 一

409 消 דוב  滅 ( 利 廿 六 16 ··撒 上

二  33 )

ג3ך  (而切⑵郎） 見 40 id  
ה $ ר  (rffijraj 見  401 e

410 ד  ד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10a · h h  ~ 3 心 所 愛 的 人 、

伯 或 勞 努

410b לה ד  阿 姨 或 姑 姑

410c ד d) י דוי a w id) +דוד τ· ▼ •
大 衛

410d די דו  ( d U d a y^ 曼 陀 羅 花

41 Oe דוד  ^ 公 心 瓶 、 免

r f s r f所 愛 的 人 、愛 、叔 伯 或 男 努

共 出 現 5 8 次 ，其 中 K J V 有 3 8 次 譯  

作 『所 愛 的 人 J ( 除 赛 五 1外 ，都 在 雅  

歌 ） י 八 次 作 『愛 』 ，1 7 次 作 「叔 伯 J 。 

rf3rf是 诳 拉 密 女 對 她 良 人 的 稱 呼 י 或 是 別 人  

論 到 他 時 的 稱 呼 。良 人 則 稱 她 爲 伴  

偶 J 或 Γ 心 愛 的 』 （愛 人 ） 。

以 赛 亞 在 葡 萄 園 歌 中 ，以 耶 和 華 爲  

Γ 所 愛 的 』 （五 1 ) 。

在 以 下 之 讚 語 中 指 י 愛־״ 情 J 本  

身 ：Γ 你 的 愛 情 比 酒 更 美 J ( 歌 一  2 ) ;
我־״ 們 要 稱 讚 你 的 愛 情 ，勝 似 稱 讚 美 酒 J 
( 一  4 )  ; 「你 的 愛 情 何 其 美 ，你 的 愛 情  

比 酒 更 美 』 （四 10 ) ，並 『我 在 那 衷 要 將  

我 的 愛 情 給 你 J ( 七 12 ) 。

以 西 結 說 ，在 以 色 列 人 『正 動 愛 情 J 
( 十 六 8 ) 的 時 候 ，神 向 她 施 慈 愛 ；但 巴  

比 倫 人 Γ 就 來 登 她 愛 情 的 床 J 玷 汚 了 她  

( 廿 三 17 ) 。箴 七 1 8 記 載 妓 女 對 無 知 的  

少 年 人 說 ： 你־״ 來 י 我 們 可 以 飽 享 愛 情 直  

到 早 晟 ■ !。

利 廿 2 0 將 譯 作 ז 伯 叔 』 ’人 不  

可 與 伯 叔 之 妻 同 房 （見 扣 / ό ) ，因 爲 如 此  

就 羞 辱 了 他 的 伯 叔 （露 出 他 叔 父 的 下  

體 ） 。一 個 人 若 因 貧 窮 而 资 身 ，他 Γ伯 叔  

或 伯 叔 的 兒 子 J 也 列 在 應 該 贖 他 之 人 中 間  

( 利 廿 五 49 ) 。其 他 論 到 Γ 伯 叔 』的 經 文  

只 單 純 作 稱 謂 用 。

大 衛

指 耶 西 的 兒 子 ，以 色 列 王 大 衛 。據 推  

測 此 名 來 自 必 ^ 「所 愛 的 人 』 ，但 字 源 未  

能 確 定 。有 人 猜 測 與 馬 里 （M ari ) 詞 窠 的  

也⑷ /而 州 領־״ 袖 』有 關 ，但 亦 不 能 肯 定 。 

JN E S  17: 130 °
本 名 出 現 超 過 1 ,0 0 0次 ，大 部 分 見 於  

敍 述 其 生 平 及 統 治 之 歴 史 密 中 י 如 撒 上  

下 ，代 上 下 和 王 上 下 。由 於 他 的 傑 出 ’ 人  

格 和 統 治 法 又 堪 爲 典 範 ，且 神 與 他 立 彌 赛  

亞 之 約 ，因 此 他 的 名 字 又 見 於 詩 ，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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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 ה  ו ד  ( d a w h )

傅 ，歌 ，赛 ，耶 ，結 ，何 · 摩 和 亞 各 卷 畨  

中 〇

他 的 名 字 7 5 次 出 現 在 詩 篇 的 標 題 ，又  

1 3 次 在 詩 篇 的 內 容 中 。出 現 在 標 題 ，表 明  

作 者 是 大 衛 י 或 由 大 衛 所 收 集 。

大 衛 之 名 第 一 次 是 出 現 在 撒 上 十  

六 1 3 ，撒 母 耳 半 公 開 地 資 他 爲 王 的 記 錄  

中 。他 的 一 生 可 分 爲 數 階 段 。早 期 包 括 了  

受 資 於 撒 母 耳 ，服 事 掃 羅 （以 音 樂 減 輕 掃  

羅 心 《 的 痛 苦 ） ，及 擊 殺 歌 利 亞 ；流 亡 期  

則 被 掃 羅 追 捕 י 在 逭 期 間 י 他 招 聚 私 人 的  

軍 隊 י 並 鞏 固 他 在 猶 大 之 廣 大 區 域 的 勢  

力 ；接 著 有 七 年 作 猶 大 王 ，以 希 伯 崙 爲  

京 י 勢 力 向 北 日 增 ；然 後 是 卅 三 年 統 治 全  

以 色 列 י 其 間 多 次 戰 勝 ，擴 張 以 色 列 版  

圖 ，使 耶 路 撒 冷 成 爲 宗 敎 和 行 政 中 心 ，在  

當 時 世 界 中 不 斷 增 加 富 裕 和 影 饗 力 。

大 衛 生 平 的 神 學 影 響 尤 其 重 大 。雖 然  

他 在 戰 士 的 殘 忍 和 統 治 者 的 傲 慢 上 與 他 同  

時 代 的 人 差 不 多 ，但 他 顯 然 是 忠 於 神 並 神  

話 語 理 想 的 典 範 。這 不 但 由 詩 篇 י 亦 可 由  

歷 史 鲁 的 記 載 看 出 。大 衛 把 約 櫃 迎 入 耶 路  

撒 冷 י 並 盡 一 切 的 力 量 建 立 神 藉 摩 西 所 示  

的 信 仰 生 活 。大 衛 用 詩 篇 引 導 百 姓 在 信 仰  

上 一 直 信 靠 順 從 耶 和 華 。儘 管 神 不 允 許 大  

衛 開 工 建 殿 ，他 仍 爲 聖 殿 預 備 了 材 料 和 制  

度 0
然 而 大 衛 最 重 大 的 神 學 意 義 ，在 於 他  

明 瞭 受 膏 的 君 王 和 主 的 關 係 。這 項 認 識 帶  

進 了 彌 赛 亞 （源 自 胥 J ) 的 敎  

義 。大 衛 是 一 位 完 全 接 受 / ^ 之 約 的 人 י 約  

中 不 只 應 許 王 朝 永 存 ，也 應 許 他 有 一 後 裔  

也 將 是 神 的 兒 子 J ，要 統 治 神 的 國 （撒  

下 七 11〜 1 6 ; 代 上 十 七 10〜 1 4 ) 。特 定  

指 大 衛 預 表 彌 赛 亞 的 經 文 有 結 卅 四 2 3〜 

24 ; 卅 七 2 4 〜 2 5  ; 何 三 5 ; 耶 卅 9 。另 外  

有 些 比 喩 說 法 用 在 那 比 大 衛 更 大 的 兒 子  

上 י 如 ז 耶 西 的 本 』 、 「根 』或 『枝 j  
( 赛 - ־1 一  1 ， 10 ) 。大 衛 公 義 的 苗 裔 J 
( 耶 廿 三 5 ; 卅 三 1 5 ) ，大 衛 的 帳 蘇  

(.sw/cfcS， 摩 九  1 1 ; 或 ，5/1e/ ， 赛 十  

六 5 ) °
大 衛 的 名 亦 用 於 下 列 詞 語 中 ：大 衛 的  

城 （撒 下 五 7 , 9 ) ; 大 衛 的 家 （撒 下  

三 1 ， 6 ) ; 大 衛 的 寶 座 （撒 下 三 10 ; 王  

上 一  37 ) ; 大 衛 的 陵 墓 （尼 三 16 ; 代 下  

卅 二 33 ) ; 大 衛 的 塔 （歌 四 4  ) ; 大 衛 的  

樂 器 （尼 十 二 3 6 ) ; 大 衛 的 神 （王 下

廿 5 ) ; 向 大 衛 施 的 慈 愛 （代 下 六 42 ; 赛  

五 五 3 ) 。

參 考 會 目 ：A p־T hom as, D, R .， “ S au l’s 
U״ ncle ，,” V T 11: 240 —45· Stam m , J. J·, 
“ D er N am e des konigs D avid ，” Supp 

V T 7: 1 6 5 -8 3 .
E . S .  K .

די דו  見  410d

411 虛 וןןה  弱 、疾病

衍生詞

4 1 1 a  | י3ך  ( d T w a y )漸 衰 的 、恨

悴 ^
41 l b ה  ו ר 广碗說办） 微 弱 的 、無力

的”
4 1 1 c ה1  מךו  (m a d w eh) 泰病  

41 I d ) ךוי־ן־  r f a w w a y )微 弱 的 、

無 力 的 、發昏的  

41 le  ” ו墨水 ך

烏 加 列 文 的 ί/νν和 阿 拉 伯 文 的  

意 爲 『生 病 J 。

利 十 二 2 說 到 婦 人 產 後 的 排 泄 物 導 致  

她 不 潔 淨 ，觸 模 到 屍 體 亦 導 致 不 潔 淨 ，其  

中 後 者 要 得 潔 淨 ，需 用 母 牛 馈 灰 調 成 的 水  

灑 身 （民 十 九 14〜 1 9 ) 。避 免 月 經 排 泄 物  

的 汚 染 是 一 般 避 免 身 體 排 泄 物 的 一 部 分 。 

因 許 多 排 泄 物 沾 染 到 了 會 傅 染 。這 樣 普 通  

地 避 免 汚 染 有 助 於 以 色 列 人 的 公 衆 健 康 。 

同 時 它 也 接 受 由 祭 司 執 行 的 宗 敎 性 認 可 或  

制 裁 。各 樣 的 不 潔 淨 ，·都 構 成 了 某 種 形 式  

的 罪 ，需 要 藉 贖 罪 得 潔 淨 。在 論 月 經 的 律  

法 中 提 到 要 謹 防 汚 染 （利 十 五 ） ，由 上 下  

文 來 看 י 這 條 律 法 所 指 的 危 險 ，是 因 疾 病  

所 導 致 不 正 常 的 排 泄 ，此 時 進 行 性 行 爲 者  

當 受 懲 罰 （利 廿 18 ) 。但 律 法 的 細 節 不 淸  

楚 —— 不 知 所 指 爲 婚 姻 內 關 係 者 （內 中 無  

Γ 他 的 娶 子 』之 語 ） ，或 指 強 暴 或 淫 亂 這  

種 特 殊 狀 況 。

發昏的

指 身 體 或 心 靈 上 暫 時 的 軟 弱 。 

指 發 昏 頗 爲 合 適 （赛 一  5 ) ，因 爲 以 色 列  

人 已 傾 全 力 於 崇 拜 偶 像 上 。即 將 臨 到 以 色  

列 的 噩 運 ，令 耶 利 米 發 昏 （耶 八 18 ) ，他  

看 不 見 他 的 百 姓 有 解 救 之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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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r) ר ו 4 ד 1 8

恨 悴 的 、痛 苦 的

約 伯 的 朋 友 曾 建 議 約 伯 將 所 受 的 苦 難  

視 爲 犯 某 隱 密 罪 過 的 結 果 ，但 約 伯 不 能 找  

出 苦 難 的 原 因 ，視 該 建 議 可 厭 （ ，六

7 ) 而 拒 絕 之 。

m a d w e h 疾病

烏 加 列 文 的 意 爲 Γ 疾 病 J 。申七  

1 5 和 廿 八 6 0 的 強 調 埃 及 疾 病 可  

厭 之 特 質 ，指 象 皮 病 、痢 疾 和 眼 炎 （K line， 
T rea ty  o f  tfie G reat K ing，頁  69 ) °

H . G . S .

412 趕 דוח  出 、清 除 、洗 條

本 字 根 表 示 經 由 洗 條 而 得 潔 淨 。

所 羅 門 聖 殿 的 獻 祭 禮 儀 與 會 蘇 時 期 不  

同 ，它 有 潔 淨 祭 牲 的 與 用 設 備 ’ 有 十 座 盆  

可 供 洗 滌 ，五 盆 在 北 ，五 盆 在 南 （代 下 四  

6 ) 。燔 祭 牲 （4 /5  ) 在 放 於 祭 壇 以 先 ’ 須  

將 腿 和 內 臟 在 此 洗 滌 ，以 淸 除 宰 殺 和 肢 解  

時 所 沾 染 排 泄 物 之 汚 穢 。

以 赛 亞 密 （四 4 ) 以 此 事 說 明 將 來 以  

色 列 人 要 得 潔 淨 。當 他 們 因 痛 苦 和 審 判 而  

悔 改 轉 向 神 時 ，神 就 要 洗 淨 他 們 的 罪 惡 、 

過 犯 和 偶 像 崇 拜 。

耶 五 一  3 4 稱 尼 布 甲 尼 撒 毀 滅 猶 大 和 耶  

路 撒 冷 爲 一 肅 淸 行 動 。

洗 滌 的 槪 念 在 新 約 亦 出 現 幾 次 ’ 在  

Γ 重 生 的 洗 』 （多 三 5 ) 這 片 語 中 成 爲 中  

心 思 想 · 舊 人 的 罪 藉 此 得 以 淸 除 。

H . G . S .

ילו  見  411a
(V/auway) ךך»י 見  411 d
ד דוי  挪 抝 初 見 410c

דוד 413  捣 、重 擊 （在 臼 中 ，民

十 一  8 )

衍 生 詞

4 1 3 a ה מד ׳(  כ Wcfeifca) 臼

414 ת  פ כי דו  不 潔 的 烏 、 可

能 指 戴 鴛 （ 利 十 一  19 ; 申 十

四 18 )

415 ~ דום  秘7 1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1 5 a  安 靜 

d)& י דג^יה H m ty) +4 דומ;ה 1 5 b
安 靜 、減 默  

安 靜 的 +415 דומםc

d f t m S 安 靜 

本 字 的 烏 加 列 文 意 義 爲 『保 持 安  

靜 止 Jז『靜 j ，阿 拉 伯 文 意 爲 『延 續 

(指 水 ） ；衣 索 比 亞 文 意 爲 『使 失 神 J。 

本 字 有 Γ 死 寂 J 之 意 。詩 人 爲 自 己 能 

驚 險 地 逃 出 寂 靜 之 地 而 讚 美 耶 和 華 （詩 九 

四 1 7 ) ，並 表 示 人 若 死 亡 其 讚 美 聲 音 變 爲 

逭 樣 不 能 彰 顯 耶 和 華 的 榮 耀（——י寂 靜

° (1 7 五

安 靜 、減 默 

有 時 保 持 緘 默 爲 好 事 ，但 有 時 不 好。 

由 於 神 表 面 看 起 來 沒 有י彌 赛 亞 曾 哀 嘆 說 

回 答 他 的 禱 吿 ，他 感 到 四 圍 不 得 歇 息 安 舒 

(詩 廿 二 11 ) 。大 衛 發 現 當 他 因 懼 怕 仇 敵 

。(而 沈 默 時 ，他 的 痛 苦 加 增 （詩 卅 九 2 

當 在 讚 美 時 就 不 該 沈 默 ，是 以 錫 安 的 人 等 

候 讚 美 神 （詩 六 五 1 ) ; 但 默 默 等 候 神 也 

是 好 的 （詩 六 二 1 ) 。不 過 這 裏 的 字 形 亦 

可 能 源 自 Γ 相 像 J ( K J V 作 此 

解 ） 。或 許 作 Γ 在 錫 安 的 神 啊 ，讚 美 正 等 

候 著 你 J ( N I V 附 註 作 「適 合 於』）°

d U m d /m 也 的 、安 靜 的 

用 以 描 述 啞 吧 偶 像 （哈 二 19 ) 。有 時 

安 靜 是 審 判 造 成 的 ，但 有 時 是 信 心 的 結 

果 。這 樣 ，由 於 神 已 奪 去 巴 比 倫 的 榮 耀’ 
她 今 後 就 當 靜 默 （赛 四 七 5 ) 。但 信 靠 神 

° ( 的 人 也 該 有 不 發 怨 言 的 態 度 （哀 三 26

rfam iyaj 見  415b) דונז^ה
d& m am j ^  415e) ם מ  די

見  444a ג3דו

跳 跟 、跳 舞 僅 見 於 伯 四 ץ 416 דו
14—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417 דור
壁 壘 、 邊 播 ה 4 די 1 7 a

( (^口 王 下 廿 五 1 ; 結 四 2

堆 積 、居 住 ר 418 ד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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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r) ר ו 4 ד 1 8

衍 生 詞

4 1 8 a ר  דו  圓 圈 、球

4 1 8 b  +3/ ^ 勹דרר  ר (7， ד / ^ ; 世

代

418c ק?דו^ה ( 木 材 等

的、柒

偶 而 一 個 希 伯 來 字 的 字 源 是 發 現 古 代  

思 想 模 式 的 一 條 路 ；要 瞭 解 逭 字 必 須 有 ®  
正 當 時 生 活 背 聚 的 資 料 ，而 字 源 在 這 方 面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本 字 即 爲 一 例 ，學 者 都 同  

意 名 詞 必 ־/ 源 自 励 詞 r ff tr，它 最 早 的 意 義  

未 明 顯 見 於 聖 經 中 י 是 轉 圆 圈 、圍 繞 之  

意 。由 於 灰 應 、穀 物 、食 物 等 積 在 地 上 成  

爲 圆 形 י 所 以 閃 族 人 用 此 字 作 『堆 積 J 或  

『堆 骚 某 物 』 （他 們 是 從 垂 直 方 向 © ，而  

非 由 水 平 方 向 ，看 見 高 聳 的 輪 廓 ） 。另  

外 ，由 於 屋 子 常 是 由 許 多 房 間 圍 著 中 央 庭  

院 而 組 成 י 可 能 亦 由 於 有 些 很 早 期 的 房 屋  

爲 圓 形 ，使 本 字 有 『居 住 J 的 意 義 。以 上  

分 析 有 很 強 的 佐 證 ，因 爲 只 出 現 兩 次 的 名  

詞 rffir和 同 型 的 動 詞 r f f ir，都 必 須 譯 作 球  

( 赛 廿 二 18 ) 、圍 繞 （編 按 ：直 譯 爲 ״ 如־  

一 個 圓 图 J ) ( 赛 廿 九 3 ) 和 堆 （結 廿 四  

5 ) 。依 此 看 來 ， ־< 繞 圈 』 （此 義 因 本 字 也  

出 現 在 同 源 之 阿 拉 伯 文 和 亞 述 文 而 得 印  

證 ，又 由 後 驗 的 推 理 י 笤 見 這 意 義 和  

「堆 j 、 「住 j 都 有 關 係 而 得 知 ）這 原 始  

意 義 雖 在 舊 約 時 代 看 起 來 已 不 再 使 用 ，卻  

提 供 一 個 具 有 重 要 神 學 意 義 之 字 的 基  

礎 。

r f d r ， rfdr 世 代

用 一 個 極 易 馑 的 比 喩 來 說 ，一 個 人 從  

成 胎 直 到 離 世 ，一 生 的 時 間 即 爲 一 代 （一  

個 rf3r י 創 三 19 ) ; 同 樣 地 ，一 個 人 從 成  

胎 出 生 到 他 後 代 的 成 胎 出 生 也 叫 一 代 （一  

個 c?3r) 。在 一 個 有 使 用 隱 喩 傾 向 的 語 言  

中 ，本 字 也 免 不 了 表 示 更 長 的 時 間 和 一 些  

其 他 相 關 的 意 義 。

道 樣 ，下 面 對 e » r 在 舊 約 中 © 正 用 法  

的 分 析 就 很 自 然 了 。

1 .人 從 生 到 死 一 生 的 時 間 。創 十 五 16 
明 顯 指 此 ，以 致 四 代 能 涵 槪 4 0 0 年 的 期 間  

( 參 創 十 五 13 ) ; 這 也 與 希 伯 來 族 長 的 長  

薄 相 合 （K eil， 頁  216 ) 。

『它 在 族 長 時 期 是 以 一 百 年 計 算 的 … … 所  

以 羅 馬 人 的 從以 /wm —字 ，原 先 是 指 人 的

一 時 期 或 一 世 代 ，後 來 就 轉 而 指 一 世 紀  

( century  ) T  j  ( G esenius L exico n , W  #  
Edw R obinson ， 26 版 ， 1891 ) 。此 槪 念 出  

現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指 那 世 代 要 過 去 而 不 是  

指 那 世 代 要 由 另 一 世 代 來 接 續 （申 一 35 ; 
二  1 4 )  °

2 .  更 常 指 從 人 成 胎 出 生 到 他 後 代 成 胎  

出 生 的 期 間 。有 許 多 熟 悉 的 例 子 ，如 ״ 直־  

到 十 代 J ( 申 廿 三 2 〔 H 3 〕 ，3 〔 H 4 〕 ） 

和 『第 三 代 子 孫 j  ( 申 廿 三 8 〔 H 9 〕 ） 。 

由 此 而 有 下 列 之 引 申 用 法 。

3. —段 時 間 、時 期 。r f3 r與 許 多 字 連 用

來 表 達 此 葱 ：rf3r8£ ( ί ί  五

—* 9 ) ; d3r ινδί/dr ( 申州 二־ Γ ״״ ( 7 ά ό τ dor
( 出 三  15 ) ; d0r wSdSr ( 詩 四

五  18 ) ; ’沉/ rf5r vvSrfdr ( 詩 一5  0 0 (־ ;
rfdriw ( 詩 一 0 二 25 ) : 另 有 其 他 例  

子 。有 些 地 方 r f3 r表 過 去 （赛 五 一  9 ) 、 

未 來 （出 三 15 ) 、過 去 和 未 來 （詩 一 0 二  

2 4 ) 的 一 段 時 間 。多 處 是 指 無 窮 盡 的 時  

間 ，即 永 恒 ，此 時 常 與 其 他 具 體 詞 彙 平  

行 ， 如 S te m ז 永 遠 j  ( 詩 八 九 1 
〔 Η  2 〕 ）或  Memej/z 和  

直 譯 爲 「同 著 太 陽 並 在 月 亮 面 前 J 。 *
4. 一 個 群 體 —— 與 單 獨 一 人 相 對 ——  

彼 此 有 血 統 關 係 的 人 （士 二 1 0 ) 。他 們 有  

共 同 的 祖 宗 ，如 約 伯 得 見 『四 代 』的 兒 孫

( 伯 四 二 י ( 16 又 如 Γ 他 們 世 世 代 代 J 
( 創 十 七 7 9 另י  譯 ）和 『你 們 世 世 代 代 J 
( 創 十 七 12 ; 另 見 出 十 二 1 4 ，1 7 ，4 2 等 

等 ） 。

5 .  第 四 種 用 法 的 一 特 例 爲 單 純 指 「當  

代 的 人 J 。如 Γ 至 於 他 同 世 的 人 J ( 赛 五  

三 8 ) ; 參 创 六 9 的 rfdrd/Sjnv ז 在 他 當 代  

和 緊 臨 （ 之 前 和 之 後 ） 世 代 的 人 』

( B D B ) °
6 .  本 字 自 然 轉 移 至 更 廣 泛 的 用 法 ，帶  

有 隱 喩 意 味 ，指 一 班 在 道 德 或 屬 靈 上 與 人  

迥 別 的 人 。道 樣 י 神 在־״ 義 人 的 族 類 中 J
( 詩 十 四 5 ) י  且 手 潔 心 淸 的 人 是 尋 求 神  

面 的 『族 類 J ( 詩 廿 四 6 ) 。以 色 列 人 邪  

惡 的 祖 宗 是 r 頑 梗 悖 逆 居 心 不 正 之 輩 ■1 
( 詩 七 八 8 ) 。此 用 法 頗 常 出 現 （見 箴 卅  

1 1 ，1 2 ，1 3 ， 14 ; 耶 二  31 ; 七  29 ) 。

此 用 法 因 著 L X X W 讲 /1如 成 爲 一 常  

見 且 醒 目 之 帶 希 伯 來 味 的 語 詞  

( H ebraism  ) ，在 希 臘 文 新 約 中 常 出 自 耶  

穌 的 口 （如 太 ^ - 一  16 ; 十 二 2 9 ， 45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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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 n) ו ח 4 ד 2 2

六 4  : 十 七 1 7 等 ） 。施 洗 約 翰 和 耶 穌 所 用  

的 、坪 /丨5/ 心 意 義 相 似 （太 三 7 : 
十 二 34 ; 廿 三 33 ; 路 三 7 ) 。

在 L X X 中 ，r f3 r扱 常 譯 作 ，少  

數 作  ， 從 未 作

( H atch  and R edpath , C oncordance to the 

L X X 、。

舊 約 中 硕 有 神 學 價 値 的 是 隱 喩 用 法  

( 第 五 項 ） י 然 而 最 常 見 的 逛 年 代 用 法  

( 第 三 項 ）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菘 約 許 多 表 示 時 間  

的 辭 赞 中 ，本 字 的 年 代 用 法 ，是 唯 一 顯 示  

出 י 聖 經 的 啓 示 是 把 時 間 視 爲 一 持 續 、可  

度 蛩 之 現 象 者 。論 聖 經 之 時 間 槪 念 時 י 不  

可 把 持 續 性 摒 除 在 外 。

參 考 害 目 ：A ckroyd， P. R·， “ The 
M eaning o f  Hebrew ר  דו  C onsidered, 
JSS 13: 3 — 10· N euberg ， F ran k  J . ， “ An 
U nrecognized M eaning o f  H ebrew  D O r,״ 
JN E S ־ 21517 :9  . T H A T , I, pp. 44344־ ־ .

R . D . C .

419 ש  דרש י ד  端 踏 、

打 榖

衍 生 詞

419a ש  די  ( d a i / i s /〇 打 故 之 行 動  

419b m) מדישה  ^ d n s h a ) 所 打 之 物  

419c ש  ן די  潔 淨 之 牲

畜

本 字 之 亞 蘭 文 爲 同 一 字 י 亞 喀 得 文 則  

爲 Γ 踏 J ( 指 踹 穀 之 牛 ）之 意 。其 字 根 基  

本 意 義 爲 打 较 ，但 只 有 兩 處 眞 正 指 打 穀  

( 代 上 廿 一  20 ; 赛 廿 八 2 7 〜 2 8  ) 。何 西  

阿 扭 （十 11 ) 用 指 一 種 態 度 。

赛 廿 八 2 7 說 到 依 榖 物 大 小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的 打 法 י 大 茴 香 用 棍 打 ，小 茴 香 則 用 杖  

敲 °
打 毀 的 用 具 很 少 提 到 ，雖 然 以 赛 亞 逬  

說 到 車 輪 （廿 八 28 ; 和 合 作 『碌 碡 』 ）和  

帶 齒 的 打 穀 用 大 鎚 （四 一  1 5 ) 。若 風 力 許  

可 ，就 藉 風 力 將 糠 吹 離 穀 物 ：又 在 趣 理 好  

之 後 י 用 簸 箕 （卅 2 4 ) 或 小 掃 帚 拭 去 灰  

幽 ；最 後 穀 粒 要 經 過 篩 子 篩 去 石 子 （參 摩  

九 9 ; 赛 卅 28 ; 路 廿 二 31 ) 。

另 有 比 喩 用 法 。亞 蘭 王 哈 薛 擊 敗  

仇 敵 的 情 形 被 喩 爲 打 穀 的 行 動 （王 下 十 三

7 ) 。骓 甸 威 脅 要 擊 打 疎 割 城 長 老 的 琪 上 曾  

用 過 £/β5Α —字 （士 八 7 ，和 合 作 打 傷 ） ， 

它 亦 用 以 指 大 馬 色 征 服 基 列 一 荜 （摩  

一  3 ) ; 也 指 以 色 列 得 勝 仇 敵 （彌 四 13 ; 
赛 四 一  15 ) 。 般 末 一 處 經 文 見 Ε. J. 
H am lin ， JN E S  13: 1 8 5 - 9 0 。 H am lin  推 論  

說 赛 四 一  1 5 ff .之 所 以 提 到 山 嶺 、岡 陵 ，是  

因 爲 那 斑 设 人 們 拜 偶 像 之 處 。

H . G . S .

420 דחה   追 逐 、溢 出 、推 、蹣

跚 、疼 “ 、逐 出 、流 浪 、打倒

衍 生 詞

4 2 0 a חי  ד  ( d eh t )  落

4 2 0 b ה  ח מל  (m id l^e h ) 败 吸

本 字 根 有 『追 捕 並 打 倒 』之 意 ，並 有  

傷 密 之 意 圖 。兩 次 用 作 加 強 不 定 詞 獨 立  

形 。阿 拉 伯 文 意 爲 「驅 迫 』 。

詩 人 描 述 以 色 列 像 被 仇 敵 用 力 推 ，要 

叫 他 跌 倒 （詩 —— 八 13 ) 。大 衛 曾 在 遭 惡  

人 攻 繫 時 ，將 自 己 比 作 將 倒 的 牆 （詩 六 二  

3 〔H 4 〕 ） 。另 一 次 ，他 抱 怨 惡 人 想 要 絆  

他 的 腳 ， 使 他 跌 倒 （ 詩 一 四 〇 4 

〔 Η 5 〕 ） 。但 在 其 他 處 ，他 因 神 保 護 他 的  

腳 免 於 跌 倒 而 讚 美 神 （ 詩 五 六 13 
〔 Η 1 4〕 ；參  六 8 ) 。耶 利 米 預 言 那

些 惡 先 知 和 祭 司 ，因 爲 追 逐 邪 惡 · ，終 將 行  

到 黑 暗 的 滑 地 י 要 在 那 斑 被 追 趕 而 仆 倒  

( 耶 廿 三 1 2 ) 。智 者 又 曾 斷 言 義 人 在 死 時  

有 所 投 靠 ，惡 人 則 在 災 難 時 要 被 驅 迫 至 毀  

滅 （箴 十 四 32 ) ; 又 說 諂 媚 的 口 造 成 敗 壞  

( 箴 廿 六 28 ) 。大 衛 曾 求 神 的 使 者 趕 逐 惡  

人 ，使 他 們 滅 亡 （詩 卅 五 5 ) 。以 賽 亞 曾  

預 先 看 見 ，被 趕 散 的 以 色 列 人 ，有 一 曰 要  

從 所 逐 之 地 被 招 聚 （ 赛 十 一  1 2 ; 五  

六 8 ) °
H . G . S .

被 דחח* 421 推 倒 僅 以 Ni-
p h a l出 現 一 ^ ：( 耶 廿 三 I 2 )

חי1 ל  見  420a

422 דח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2 2 a חו ד   粟 、 小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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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ח  ח ד  ( d a h a p )

僅 見 於 結 四 9

423 叩 ？ 驅 迫 、催 促 （斯 三

( 12 15 ;六

衍 生 詞

推 僅 見 4 ?ןדחקה 2 3 a
於 詩 一 四 〇 11

珥) ־推 、 擠 、 廢 4 וןסרן  2 4
( 18 二  8 ; ± 二

充 分 、足 够 與 介 系 詞 連 425 ד
等י ל ד ,ט ?用 ，如

見  4〇1c ד לי
見  401d ד^ג

Tiayyaj 見  394b) ה  די
1 見  41 leן”

審 判 、爭 論 、辦 護 426 ליו

衍 生 詞  

審 判 ן 4 לי 2 6 a
d a j / y d n ) 審判) ן 426b די

爭 吵 、爭 辯 426 מדוןc
省 分 ה דינ 426d מ

本 字 和 其 衍 生 的 名 詞 必 / 1 幾 乎

與 和 其 衍 生 名 詞 同 義 。本

字 只 出 現 2 3 次 ，·s/25/7/mY和 則 遠

有 五 次 與 妫 矽”י超 此 數 ；在 此 2 3 次 中

_ ; 9 平 行 （耶 五 28 ; 廿 二 16 ; 箴 卅 一

1 9〕），還 有 兩 次1־〕七 8 〔則 〕 ；九 8
與 /η ϋ Λ ρ ά /連 用 （ 詩 七 二 2 ; 耶 廿

一  1 2 ) 。這 樣 ，本 字 接 近 三 分 之 一 的 出 處

顯 7TC出 與 ·ί/ίδ/?α/ 之 間 的 關 係 何 等 密

切 。本 動 詞 亦 見 於 ^ 加 列 文 中 ，與^
(與 从 5/7扣 同 源 ） 平 行 （F isher，R SP，

#

d i n 又 與 下 列 諸 子 יv o l . l ,頁 166 ) 。同 樣 

意 義 幾 乎 相 同 ： 正 直 J 、 『公 

·· ( 平 j  ( 詩 九 六 10 ; 參 詩 七 五 2 
。(1 3〕· ·參 詩 七 二 詩〔1־4 五 四 1) 

與 — 樣 ，它 指 神 對 祂 百 姓 〔以 色 

百ז，列 〕和 ^ 人 類 的 統 治 （詩 一 三 五 1 4 
衆 民 』 ，參 詩 七־״，〔姓 j  ; 詩 七 8 〔 H 9 

二 2 ; 九 8 〔 H 9 〕 ） 。就 著 道 少 數 經 文 來 

測 度 其 意 ，發 覺 它 們 的 意 義 範 圍 完 全 相

同 י 指 執 行 統 治 的 行 励 ：立 法 的 、行 政  

的 、司 法 的 等 等 ，見 《y/idpa/ 和 的  

討 論 。r f in 與 以 上 各 字 的 ^ 別 僅 在 爲  

詩 體 ，可 能 也 是 古 老 或 較 文 雅 之 用 詞 。在  

2 3 次 出 現 之 中 י 只 有 一 次 見 於 在 更 正 敎 所  

列 的 詩 歌 害 及 詩 歌 預 言 文 學 之 外 ，此 次 例  

外 爲 獨 有 之 被 勋 形  個 抑 0 1 ^ 1分 詞

( 撒 下 十 九 9 〔 Η  1 0〕 ） 。

本 字 在 神 學 上 的 意 義 與 相 同 ， 

皆 在 具 體 表 現 統 治 的 槪 念 ，這 統 ^ 可 以 在  

任 何 領 域 ，其 表 現 也 是 在 每 個 方 面 。 

參 考 窨 目 ：Speiser，Ε· A·, “Y D W N ， G en 
63, JB L  75: 1 2 6 -2 9 .  T H A T , I, pp . 448 ־  
50.

R■ D · C·

P!!? 見 417a
ש די  見  419
妒 ， （dayish) 見  4192L 
שון די  見  419c
見 לך  429a

427 א*  ^ ל  被 签 制 、痛 悔 、破

碎

衍 生 詞

4 2 7 a  (dalcJcb 。 1 疵 悔 的 、

受 壓 的

4 2 7 b  II  ( 磨 碎 的 ）

塵 土 根 據 詩 九 十 3 ，神 使 人 歸  

回 塵 土

而 祕 ，以 P ie l和 P u a l出 現 ， H ithpael 
則 出 現 兩 次 （伯 五 4  ; 卅 四 25 ) ，本 動 詞  

僅 見 於 詩 歌 體 （參 rfSAraA: י 而 於 和 亞 喀 得  

文  d a k h k u  ) °
而 说 ，和 其 衍 生 詞 琪 指 人 ，唯 詩 八  

九 1 0〔 Η  1 1 〕論 及 打 碎 拉 哈 伯 爲 例 外 ，可  

能 指 神 戰 勝 埃 及 。神 常 爲 本 動 詞 之 主 詞 ， 

祂 壓 碎 那 欺 壓 者 （詩 七 二 4 ) 和 惡 人 （伯 

卅 四 25 ) ，卻 不 將 被 囚 的 壓 在 腳 下 （哀 三  

34 ) 。 約 伯 求 神 壓 碎 他 以 解 除 痛 苦  

( 六 9 ) 。根 據 赛 五 三 1 0 ，神 確 曾 壓 傷 祂  

的 僕 人 · 5 節 指 出 祂 ז 爲 我 們 的 罪 孽 賡  

傷 J ，此 處 強 調 救 主 爲 我 們 成 爲 罪 時 ，其  

心 境 和 靈 裏 的 痛 苦 （ 參 詩 五 一 8 
〔Η10〕）°

有 數 次 是 描 述 惡 人 或 仇 敵 壓 迫 義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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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1 ה  ל י  ( d a la )

( 詩 九 四 5 ; — 四 三 3 ) 。甚 至 以 色 列 的  

首 領 也 壓 制 百 姓 （赛 三 15 ) 。窮 人 和 困 苦  

人 有 時 會 在 城 門 口 受 壓 制 （箴 廿 二 22 ; 參  

伯 五 4  ) 。

從 生 命 的 短 暫 可 猶 見 人 的 脆 弱 ，轉  

瞬 歸 回 塵 土 （詩 九 十 3 ) 。伯 四 1 9 將 人  

與 天 使 對 比 ，顯 出 人 比 蠢 蟲 更 容 易 被 壓  

碎 〇

d a k k d ’ Ϊ 痛 悔 的 、受 駱 的

『受 壓 的 J 亦 含 有 『謙 卑 的 、痛 悔  

的 j 之 積 極 意 味 。神 與 憂 傷 痛 悔 的 人 親 近  

( 赛 五 七 15 ; 詩 卅 四 1 8〔 H 1 9 〕 ） 。祂  

责 備 以 色 列 人 甚 至 在 耶 路 撒 冷 失 陷 後 仍 不  

曉 得 自 卑 （耶 四 四 1〇 ) 。

H . W .

428 ”!ז   被 恩 制 、破 碎 的 、痛

悔的

衍 生 詞

4 2 8 a י  ：̂  I 、 猛 撞 僅 見

於 詩 九 三 3

本 動 詞 爲 動 詞 说 ’ 的 副 型 י 其 意 亦 爲  

壓 制 』 ，又 爲 必 /fc副 型 ，指 ז 撞 、擊 打  

j 。它 只 用 於 詩 篇 ，兩 次 用 N iphal ( 卅 八  

8 C Η 9 ] ； 五  一  1 7〔 Η  1 9 〕 ） ， 兩 次  

用  Piel ( 四 四  1 9〔 Η 2 0 〕 ；五 一  8 〔 Η  10 
〕 ） 。詩 十 1 0所 用 之 形 式 爭 議 頗 多 ，雖 可  

能 爲 Q a l。大 部 分 譯 本 譯 作 『他 蹲 伏 J י 
雖 然 譯 作 「他 受 壓 』亦 願 合 理 。

本 動 詞 只 在 哀 歌 中 出 現 ，皆 用 以 指 人  

因 罪 或 仇 敵 攻 擊 而 身 體 心 理 受 壓 制 。詩 五  

一  8 〔 Η  1 0〕 （ itt/V  8 〔 H 9 〕亦可台巨） ， 

詩 人 說 他 因 犯 罪 而 骨 頭 壓 傷 。詩 五 一 筛 論  

到 大 衛 與 拔 示 巴 犯 的 姦 淫 ，以 及 隨 後 經 歷  

的 審 判 ，1 7 節 〔 Η 1 9 〕中 ，他 有 些 安 慰 地  

表 示 神 不 輕 蒞 憂 傷 痛 悔 （受 壓 ）的 心 。詩  

卅 四 1 8〔 Η  1 9〕亦 有 相 同 的 平 行 （用 

) ; 詩 七 四 2 1 的 受 欺 壓 與 「困 苦 J 和 窮  

乏 J 平 行 。

詩 四 四 1 9〔 H 2 0 〕的 情 形 似 乎 是 指 邦  

國 因 戰 敗 而 被 壓 傷 ，整 篇 詩 並 未 論 及 罪 ， 

然 而 土 地 蒙 羞 ，野 狗 遍 行 （參 耶 九 11 ) 。 

箴 廿 六 2 8 說 到 ，說 謊 者 恨 他 所 壓 傷 的 人 。

H . W .

429 ד  כ ד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2 9 a 受 לד  壓 制 的 、受 壓

迫 的 （如 詩 七 四 21 ; 箴 廿 六  

28 )
4 2 9 b ה  מ  餍 碎 的 只 見 於

申 廿 三 2

5 ，ל 見 לל   431a, 433a

430 נ  ”  跳 （如 番 一  9 ; 撒 上

五 5 )

431 ) ד^ה  ά ά ΐ ά ) 没 （水 ）

4 3 1 a ?ל  門 

4 3 1 b ה  ”  挪 叫 門  

4 3 lc ~ זןלי  €幻 水 桶  

4 3 I d 樹 דלי^ת  枝

43 l e ת+  דל  (d e le t)  Pi

P ] 、城 門 、門扇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8 6 次 ，除 一 次 外 ，皆  

指 房 屋 、房 間 、聖 殿 或 城 的 門 。有 時 爲 隱  

喩 用 法 （歌 八 9 ; 伯 三 10 ; 卅 八 8 ; 四 一  

1 4 〔 Η  6 〕 ；詩 七 八 23 ) ° 在 耶 卅 六 23 — 
處 י 它 似 乎 是 指 巴 錄 用 以 記 錄 耶 利 米 指 示  

的 寫 字 版 ；此 意 現 在 由 烏 加 列 文 和 緋 尼 基  

文 的 証 據 而 得 確 認 。在 這 兩 種 語 文 中 的  

有 Γ 門 』和 版־״ J ( tab le t ) 兩 意 י 且 在 拉  

吉 信 件 （ Lachish letters י 主 前 六 世 紀 時 以  

希 伯 來 文 寫 成 ）的 第 四 號 第 三 行 中 有  

W /7此 一 語 י 即 ״ 我־ 已 經 寫 在 版 上 了  J 。 

另 可 參 照 希 臘 文 的 「寫 字 版 J 。

在 聖 經 時 代 ，門 是 用 木 條 或 木 板 作 材  

料 ，由 銅 或 鐵 條 串 起 而 成 。其 實 門 是 多 件  

物 品 的 組 合 物 ，除 門 本 身 外 ，尙 有 兩 根 門  

框 （ ) 立 於 兩 旁 ，門 楣 （ ) 
横 脰 在 門 的 上 方 ，門 檻 （ ) 平 歷 在 門 的  

下 方 。較 寬 的 走 道 如 城 門 或 大 建 築 物 的 門  

還 有 第 三 根 柱 י 在 門 關 上 時 ，與 兩 邊 門 框  

相 連 的 兩 個 門 扇 י 就 重 合 在 此 柱 上 ’這 由  

聖 經 中 有 些 地 方 r fe /d會 以 雙 數 表 示 看 得 出  

來 。聖 經 中 的 門 通 常 開 向 內 ，不 像 我 們 的  

門 有 樞 紐 。門 的 末 邊 是 一 根 柱 安 在 牆 的 挿  

座 （帶 卯 的 座 ） ，可 自 由 旋 轉 ，下 挿 座 通  

常 是 一 凹 陷 的 石 頭 י 上 挿 座 則 是 一 個 金 屬  

框 或 門 楣 中 的 洞 。

rfefcZ應 與 幾 個 葱 義 相 近 的 字 有 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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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ה  ל ל  (d a la h )

另丨』。如 .y/iWar י Γ 城 門 J ，此 時 rfeiei僅  

指 可 擺 動 的 門 扇 ，而 ^ ^ 狀 則 指 城 門 的 整  

個 結 構 （尼 三 1 ，6 ，1 3 〜 1 5  ) ; 指

Γ 門 、入 口  J ，即 屋 子 的 入 口 ，办 /d  ^ 爲  

開 關 入 口 的 裝 瓰 。另 外 rfeW 僅 用 於 已 建 好  

的 房 子 ，由 以 下 二 例 均 未 用 本 字 可 知 ，

Γ 罪 就 伏 在 門 （pera々）前 J ( 創 四 7 )  ’
Γ 耶 和 華 向 亞 伯 拉 罕 ^ 現出來 · · ·… 亞 伯 拉  

罕 坐 在 帳 棚 門 （p e /叫 ）口 』 （創 十 八 1 ) 。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 ^ 前 夕 ，神 叫 祂 的 百 姓  

將 血 塗 在 門 框 （ ) 和 門 楣  

( ) 而 非 門 本 身 之 上 （ 出 十  

二 7 ) ，如 此 行 之 後 ，滅 命 的 使 者 就 含 越  

過 此 屋 。

申 六 4 fT .和 ^ ^一  2 0 提 到 自 古 相 傅 至  

今 的 習 俗 ，就 是 將 掛 在 門 框 上 。現  

代 猶 太 敎 認 爲 不 是 指 門 框 本 身 ’而  

是 指 繫 在 門 框 上 的 羊 皮 卷 軸 ，卷 軸 的 正 面  

寫 著 申 命 記 中 適 當 的 話 ，背 面 寫 著 希 伯 來  

文 י 此 字 不 只 是 神 名 之 一 （ 「全  

能 者 』 ） ，也 是 r f a / r d r Γ以  

色 列 衆 門 的 守 護 者 ■I各 字 開 頭 字 母 的 組 合  

字 （ A cronym  ) 。這 樣 一 來 ，此 語 誠 然 亦  

適 用 在 耶 穌 身 上 ， 我־״ 就 是 羊 的 門 J ( 約  

十 7 ) 。

V. P .  H .

Π” （rfai/aj 見  433b ，c

432 לח：ז   (T teZay 使 混 濁 （結 卅 二  2 )

見 זןלי  431c
見 דלי־ות  431d

使 ללל 433 降 低 、垂 下

衍 生 詞

4 3 3 a א  י  低 位 的 人

433b ) ד^ה  d a l la )  I
433c ה ^ ז  沖 说 幻 π 最 可 憐 的 、 

最 卑 下 的

本 字 根 意 指 狀 態 或 目 標 的 低 ，共 出 現  

6 2 次 。本 励 詞 以 隱 喩 策 法 形 容 被 欺 壓 的 狀  

態 ，被 欺 壓 到 極 點 時 會 發 出 對 神 的 呼 求 。 

有 時 指 外 在 的 苦 境 （士 六 6 ) 。名 詞 如 //5 
I 用 以 描 述 頭 髮 （歌 七 5 〔 Η  6 〕 ）和 織 布  

機 上 掛 著 的 線 （赛 卅 八 1 2 ) 。而 加 顯 然

應 用 在 以 繩 子 吊 起 的 礦 工 （伯 廿 八 4 ) ， 

和 滴 子 的 腿 （箴 廿 六 7 ) 上 ，它 們 是 『懸 

著 （無 用 ） J 。又 用 以 描 述 枯 乾 的 河 （賽  

十 九 6 ) 。

rfaZ低 位 之 人

本 字 最 常 用 作 形 容 詞 ，rfaZ不 像 ‘ δ«ί 
強 調 痛 苦 或 受 欺 壓 ；亦 不 像  強 調 需

要 ；亦 不 像 י 乃 指 有 缺 乏 的 人 而 非 貧  

困 之 人 。我 們 可 以 認 爲 ΛχΖ是 指 以 色 列 人  

中 較 低 階 厝 者 （ 參 王 下 廿 四 1 4 ; 廿  

五 1 2 ) ，rfa/ 所 表 達 的 槪 念 主 要 是 物 質 上  

的 貧 乏 。試 與 也 /仍 比 較 ，它 乃 爲 肥 壯 的  

相 反 詞 （創 四 一  19 ) ，又 指 巴 比 倫 人 留 下  

的 以 色 列 中 極 貧 窮 的 人 （王 下 廿 四 1 4 ) 。 

當 神 呼 召 基 甸 去 拯 救 以 色 列 人 時 ，基 甸 曾  

以 他 家 族 的 貧 窮 （ r fd  ) 而 質 疑 （士 六 1 5 ， 

參 三 1 ) 。而 / 又 用 以 形 容 暗 嫩 戀 慕 他 瑪 時  

的 容 貌 （撒 下 十 三 4 ) 。

rfW 表 示 缺 乏 物 質 財 富 （箴 十 15 ) 和  

社 會 權 勢 （摩 二 7 ) 。這 種 人 與 富 足 人  

( 出 卅 15 ; 得 三 10 ) 和 有 勢 力 的 人 （利  

十 九 15 ) 相 對 。神 吩 咐 要 保 護 他 們 （出 廿  

三 3 ; 利 十 四 21 ; 賽 十 2 ) ，並 應 許 要 向  

他 們 施 行 公 義 （赛 一- ־1  4  ) 。 僅 在 少 數  

地 方 指 屬 靈 的 貧 窮 （參 耶 五 4 )  ’其 中 多  

半 與  窮 乏 平 行 （赛 十 四 30 ) 。

L. J .  C .

434 滴 דלח  下 、滴 落 （伯 十 六

20 ; 詩  九 28 : 傅 十 18 )

衍 生 詞

4 3 4 a ”ח   一  滴 （蔵 十 九

13 ; 廿 七 15 )

435 緊 ללק  追 （如 創 州 一־  3 6 ;

ά  18 )

衍 生 詞

4 3 5 a ת  ק ”  （r f a W e g e Z ) 發 炎 （ 申

廿 八 2 2 )

吻 咏 ⑷ 見 431e

436 血 לם 

本 字 極 爲 遊 要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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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7 ה  מ ד  ( d a m a j

扱 常 見 於 利 未 記 （8 8 次 ）和 以 西 結 書י次 

其 次 爲 出 埃 及 記 （2 9 次 ） 、申5)（י 5 次 

命 記 （2 3 次 ）和 詩 篇 （2 1 次 ） 。道 字 之 出 

現 可 用 二 比 一 的 比 例 分 成 兩 類 ：⑴ 因 骚 力 

常 導 致 死 亡 ，如 戰 爭 或 謀י或 破 壞 而 流 血 

必 導 致 死י殺 等 ；⑵ 因 向 神 獻 祭 而 流 血

亡°
今 天 神 學 辯 論 的 中 心 是 ：聖 經 中 血 

它 所 象 徴 的 東יj 這 字 在 獻 祭 的 上 下 文 琪 

西 之 意 義 ，大 致 有 兩 種 意 見 ，其 一 謂 血 象 

徵 生 命 ，犧 牲 的 血 即 是 超 越 死 亡 的 生 命。 

我 們 說 人 『靠 蕋 督 的 血 』得 救 ，即י這 樣 

意 謂 著 我 們 靠 莛 督 的 生 命 、靠 分 享 祂 的 生 

命 而 得 救 。此 說 乃 著 重 舊 約 幾 處 贾 質 上 相 

同 的 宣 述 ·· Γ 活 物 的 生 命 在 血 中 』 （創 九 

。( 4 ;利 十 七 1 1 ， 14 ; 申 十 二 23 
第 二 種 解 釋 爲 筆 者 所 採 納 ，即 血 在 舊 

約 中 並 非 指 生 命 ，而 是 指 死 亡 ，更 正 確 地 

指 以 死 獻 上 的 生 命 。在 此 要 聲 明 ，以י說 

色 列 的 鄰 邦 祭 地 獄 惡 煞 的 流 血 儀 式 雖 亦 強 

調 血 與 死 的 關 係 ，但 舊 約 的 觀 念 與 此 完 全

無 關。

上 面 所 引 的 三 處 經 文 應 該 沒 有 帶 來 問 

題 ，它 們 不 是 說 血 是 生 命 ，僅 說 血 是 生 命 

是 生 命 賴 以 維 繫 之 所 在 。除 去 血 乃י之 源 

舊 約 因 此 產 生 三 種 禁 令 ：⑴ 生י結 束 生 命 

命 的 神 聖 性 ；人 不 能 流 別 人 的 血 。爲 此 當 

有 人 被 謀 殺 時 ，他 的 親 人 要 作 「報 血 仇 

殺 掉 殺 人 犯 以 除 此י ( ^/，的 J ( 扣

惡 （民 卅 五 19 ; 申 十 九 12 ) 。當 神 作 報 

血 仇 者 時 ， 動 詞 從 不 用 扣 4 / ， 而 

’(二 4 用־3 1* 報 復 』 （ 申 州 

或 『追 討 ( 創 九 5 ) 。人 觸 犯 道 

徳 律 而 必 須 治 死 的 情 況 亦 與 此 有 關 ，聖 經 

對 此 種 人 的 描 述 爲 Γ他 的 血 要 歸 到 他 身 

上 J ( 利 廿 9 ，11〜 1 3 ，1 6 ， 27 ) 或 「他 

的 血 要 歸 到 他 頭 上 《! ( 窬 二 1 9 ; 王 上

° ( 37 二

由 血 與 生 命 關 係 而 來 的 第 二 個 原 則⑵ 

必 須 將 所 有 的 血 放י是 ，牲 畜 在 獻 給 神 前 

掉 ，倒 在 壇 前 、地 上 或 其 他 地 方 （利 

⑶。( 一  5 ; 四 6 ; 申 十 二 24 ; 出 十 二 7 
不 可 吃 血 （利 三 17 ; 十 七 1 0 〜 1 3  ; 撒 上 

十 四 3 1 〜 3 5  ; 結 卅 三 25 ) 。 理 由 很 簡 

單 ，當 牲 畜 獻 上 生 命 以 代 替 人 自 身 的 生 命 

流 血 即 是 罪 得 贖י時 ，頎 罪 之 工 藉 以 完 成 

的 最 重 要 因 素 ，因 此 人 不 可 喝 。它 太 神 聖

。了 以 致 一 般 人 不 能 去 碰 它

舊 約 有 關 血 的 主 要 神 學 敎 訓 無 疑 是 血  

能 使 罪 得 赦 。神應許無罪之代贖者的血可  

以 贖 罪 ，使 人 潔 淨 ；新約自能順理成章地  

延 伸 此 槪 念 י 並 使 之 完 全 應 驗 。我們藉神  

兒 子 的 血 得 與 祂 和 好 ，也要因祂的生得救  

( 羅 五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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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JTS 6: 77—82. Reventlow , H ·，

“ Sein B lut K om m e iiber sein H au p t,” 
V T 10: 3 1 1 -2 7 .  R ichardson, TW B, p. 33. 
S teinm uller, J ., “ Sacrificial B lood in the 
Bible，” Bib 40: 556—67. Stibbs, A .，77^  
M ea n in g  o f  the  W o rd  ΛB lo o d 9 in Scrip ture, 
3d ed·, L ondon: Tyndale, 1962. W ood， 

B ryant, G ., “ Ί η  the Blood is L ife’—A 
C om m on Belief in A ncient T im es ，” Bible  
a n d  S p a d e  2: 1 0 5 1 4 ־  . T D N T , I, pp  ־־172 .
77. T H A T , I，pp. 448—50·

V. P .  H .

437  (S terna) I 像 、相 似

衍 生 詞

4 3 7 a תו  מו ד  ( d . m i i o  形 像

4 3 7 b ) דמיין  d im ^ d n ) 形 像

本 励 詞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出  

現 3 0 次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出 現 兩 次 （但 

三 25 ; 七 5 ) 。其 Q a l主 要 指 某 人 像 某  

人 י 或 用 於 直 接 陳 述 （詩 一 四 四 4 ;  一 0  
二 6 〔 H 7 〕 ；赛 一 9 ) , 或用以修飾反問  

句 （結州־一  2 ，18 ; 參 8 節 ，涉及埃及的  

法 老 ）。赛 四 六 5 亦 有 類 似 結 構 的 問 句 ’ 
乃 神 表 達 祂 自 己 無 可 比 擬 的 特 性 。對雅歌  

的 作 者 而 言 ，本 字 也 是 理 想 的 字 ，因爲雅  

歌的主角彼此都在找恰當的比喩說法來表  

達 兩 位 情 侶 彼 此 間 愛 的 深 切 ：二 9 ’ 17 ; 
七  8 ; 八  14 ; 一  9 ( Pie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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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7 ה  מ ד  (d a m h )

本 字 的 P ie l意 爲 「比 較 、想 像 、想 、 

意 圖 』 。其 中 以 赛 亞 褂 後 段 的 用 法 特 別 値  

得 注 窓 ，耶 和 華 論 到 他 自 己 說 無 人 或 事 物  

能 與 祂 比 擬 （赛 四 十 1 8 ， 25 ··四 六 5 ; 參  

詩 五 十 2 1 ，此 處 神 譴 责 百 姓 想 將 祂 變 作 人  

的 形 像 ） 。此 說 的 自 然 結 果 即 是 ， 『唯 有  

我 是 耶 和 華 ，除 我 以 外 沒 有 救 主 』 （赛 四  

三 11 ) 。以 赛 亞 逬 逭 些 章 節 的 逭 點 ，並 非  

表 示 無 人 在 外 表 和 苡 質 上 能 與 神 相 比 י 而  

是 指 無 人 能 在 職 分 和 行 琪 上 與 祂 相 比 。

樣 式 、形像

雖 然 本 苡 名 詞 在 嵆 約 只 用 了  2 6 次 ’但  

它 十 分 重 要 。它 用 於 以 西 結 密 記 載 神 顯 現  

之 經 文 中 （ 一  5 2 6 1 י  0 ，1 3 ，1 6 ， י 22 ， 

28 ; 十  1 ，1 0 ，2 1 ， 且 י ( 22 與  

r 如 …… 的 形 狀 j 並 列 。以 西 結 謹 愼 地 避  

免 說 到 他 看 見 神 ’砂 > / ^ « ( 以 费 亞 的 預 言 亦  

同 י 赛 六 1 ，以 费 亞 異 象 中 所 看 見 的  

是 י ( ’ 只 說 他 © 見 神 的 形 狀 י 或

神 周 圍 使 者 的 形 狀 。此 寫 法 又 見 於 但 以 理  

蛊 （ 但 十 1 6 ) 和 約 翰 的 啓 示 錄 （ 啓  

一  1 3 ) ，或 許 還 有 來 七 3 ( 介 紹 麥 基 洗  

德 ） 。以 西 結 畨 之 經 文 均 指 視 资 上 的 相  

似 ，但 赛 十 三 4 則 指 聽 觉 上 或 結 構 上 的 相  

似 （王 下 十 六 1 0 ，與 /M « ? /平 行 ） 。

最 後 ，有 二 處 重 要 的 經 文 論 到 人 是 照  

Γ 神 的 （形 像 和 ）樣 式 』造 的 （创 一  26 ; 
五 1 ) ，一 處 論 到 亞 當 得 了 兒 子 塞 特 ’ 
「樣 式 和 自 己 相 似 』 （創 五 3 ) 。

此 處 所 硏 究 的 並 非 神 的  

形 像 ）的 敎 義 本 身 ，該 敎 義 已 有 多 人 硏  

究 ；此 處 僅 探 討 形 像 』和  

Γ 樣 式 J 在 創 世 記 中 的 關 係 。而 在 舊 約 其  

他 地 方 ，此 二 字 從 未 平 行 出 現 或 彼 此 相  

關 。關 於 此 二 字 的 葱 見 有 下 列 數 種 ：⑴ 天  

主 敎 神 學 主 張 Γ 形 像 』指 人 的 結 構 ，這 是  

服 從 自 然 界 定 律 的 形 像 ，在 墮 落 後 仍 然 保  

持 ； r 樣 式 』則 指 人 的 道 徳 形 像 ，是 以 超  

自 然 的 方 式 賦 與 的 י 它 於 墮 落 時 喪 失 。⑵  

此 二 字 中 Γ 形 像 j 原 是 較 逛 要 的 字 י 但 爲  

了 避 免 使 人 誤 認 爲 人 是 神 的 縮 小 卻 完 整 的  

複 製 品 ，才 加 上 較 不 明 確 ，且 較 抽 象 的  

。如 此 一 來 ， 便 定 義 並 限 制  

•9e/ew 的 意 義 （H u m b ert， B arr ) 。⑶ 此 二  

+ 並 無 區 別 ，全 然 可 互 換 。在 創 一  2 6 神 創  

造 的 決 議 中 י 道 兩 個 字 都 用 了 。但 在 2 7 節  

創 造 的 寅 際 行 励 中 ，只 用 了  未 用

י 但 因 二 字 如 此 交 織 並 用 ，以 致 缺 少  

並 不 減 损 其 意 。再 者 ，L X X 不 將 創  

五 1 的 " 7 ^ 名 課 作 平 常 用 的  

而 譯 作 希 伯 來 文 M /e w 的 希 臘 文 對  

字  e/fcon ( Schm idt ) 。⑷ 並 非 用  

來 定 義 和 限 制 M /em ，而 是 相 反 。在 此 要 注费

想 兩 點 ：（a) 與 希 伯 來 文 而 仍 『血 J
很 相 似 ：（b) 米 所 波 大 米 傅 說 諸 神 是 用 諸 神  

之 血 创 造 出 人 類 。創 世 記 有 意 要 拒 絕 這 種  

異 敎 敎 導 並 加 以 駁 斥 ，便 斷 言 " 饥 似 所 指  

的 與 神 相 似 之 處 י 即 人 在 外 體 形 狀 上 與 神  

相 似 י 是 由 y / e m 來 描 述 並 界 定 ，與 他 血  

脈 中 的 血 液 ^ 關 。 （ M iller ) (5 )「樣 式 J 逭  

字 不 但 沒 有 減 弱 ז 形 像 j 這 字 ，反 而 予 以  

擴 大 י 並 且 明 確 說 出 它 的 意 義 。人 不 但 是  

一 個 形 像 而 且 是 一 個 相 似 的 形 像 ，不 只 有  

代 表 性 ，而 且 惟 妙 惟 肖 ；人 是 看 不 見 、無  

形 體 之 神 的 可 見 而 有 形 之 代 表 。" m a i 保  

證 人 類 是 神 在 世 上 適 當 且 忠 實 的 代 表  

(C lin e s  ) °
參 考 害 目 ：A usselin ， D avid  T o b in ， “The 
N o tio n  o f  D om inion  in Genesis 1 — 3,” 
C B Q  16: 2 7 7 -9 4 .  B arr, J., “ The Im age 
o f  G o d  in the Book o f  G enesis—A Study 
o f  T erm inology ，” B JR L  51: 11 — 126·
C lines，D. J· A .， “The Im age o f  G od  in 
M an ，’’ T ynda le  B u lle tin  19: 5 3 1 0 3 .־־־ 
H um bert, P ., E tudes su r le recit du parad is  
e t d e  la chute  dans la G enese, N euchatel: 
Secretariate  de lTJniversite, 1940. Jenni, E., 
in T H A T ，pp. 451 —56· Labuschagne，C.
J., T he Incom parab ility  o f  Yahweh in the O. 
T .t Leiden: Brill, 1966. M iller, J. M ״ ,. In  
the ״Im age ’ and L״  ikeness’ o f  G o d ，” JBL 
91: 289—304· P iper， J·， “The Im age o f  
G od: A n A pproach  from  Biblical and 
System atic Theology/* S tu d ia  B iblica et 
Theologica  1: 1 5 3 2 arguing fo ) ־־  r the
ontological, substantialistic in terpreta tion  
o f  the “ image o f  G o d ” doctrine ) . Sch- 
m idt, W . H ., D ie Sctw pfungsgesch ich te  der 
P riesterschrift, N eukirchen-V luyn: N eukir- 
chener Verlag, 1964. W ynkoop, Μ . B., A  
Theology o f  L ove , Beacon Hill Press, 1972, 
esp. chaps. 6 —7 ( 反 對 有 關 神 的 形 像 之 本  

體 論 解 釋 ） t Buswell, J，O ·，乂 

Theology, voL I, pp. 232 42־ ־ . R ichardson, 
TW B, p.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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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 n) ו מ 4 ד 4 1

V. Ρ .  Η .

438 ה  מ ד  π 終 止 、 斷 絶 、 级

壞 、损 壞

衍 生 詞

4 3 8 a ו  מי ד  休 息 、安 #

本 字 根 幾 乎 全 用 於 先 知 逬 或 先 知 說 預  

言 的 情 況 中 。這 樣 ，本 勋 詞 除 了 撒 下 廿 一  

5和 詩 四 九 1 2 , 2 0 〔？1 1 3 , 2 1 〕之 外 都 出  

現 在 這 種 文 體 中 。本 励 詞 指 結 束 ，但 總 是  

激 烈 地 結 束 י 赛 十 五 1 ; 耶 四 七 5 : 何 四  

5 〜 6  ; 十 15 °
不 過 י 在 另 一 種 上 下 文 斑 י 耶 利 米 在  

表 明 其 熱 切 時 ，曾 用 本 励 詞 說 他 爲 他 百 姓  

流 的 淚 不 止 息 （ 耶 十 四 17 ; 參 哀  

三 4 9 ) 。以 费 亞 亦 用 本 動 詞 （N ip h a l完  

成 式 ） 於 他 的 r 禍 哉 ，我 滅 亡 了  J 
( 六  5 ) °

r fa m a在 舊 約 出 現 1 7 次 ，其 中 1 2 次  

是  N ip h a l。

r f S m i休 息 、安 靜

共 出 現 四 次 ：赛 六 二 6 〜 7  ; 詩 八 三 1 
〔H 2 〕 ；费 卅 八 1 0。其 中 最 末 的 一 處 在  

翻 譯 上 造 成 一 些 問 題 ，這 可 由 K J V 作 『剪  

除 j ，R S V 作 『中 午 J ，且 古 譯 本 無 一 致  

譯 法 看 出 來 。可 能 的 解 釋 是 此 處 的  

的 字 源 不 是 I I 而 是 而 /而 《 I I 我  

哭 J ; 其 意 爲 『我 在 我 的 痛 苦 中 說 J 。 

參 考 密 目 ： O n the use o f  in Isa 38:
10 cf. D ahood , M ., “T extual Problem s in 
Isaiah ，” CBQ  22: 400 — 409， esp. ρ·401· 
O n the relation o f  the roo ts  dum /dcim al 
dam ant all m eaning basically “ cease, be 
silent，’’ cf. G . R. D river， “ A C onfused 
H ebrew  R oo t ( ה， דמם מ ם，ד ו ד  ) in S ep  her
N . H . T ur-S inai, Publicationes Societatis 
Invest. Script, V III, 1960.

V. P .  H .

ה מ ד  (rfiimma) 見  439b 
ת מו ד  W m a y  見  437a 
見 ן^?י  438a

沖 饥 2/ 邮 見 4 3 7 b

439 I דמם  安 靜 、旗 靜 、等 候

衍 生 詞

4 3 9 a ה  מ מ ד  微 聲 （ 王

上 十 九 1 2 ; 伯 四 1 6 ; 詩 一 0  
七 29 )

4 3 9 b ה  מ ד  因夕卜力成爲

寂 靜 者 、被 级 滅 者 碰 見 於 結  

廿 七 32

源 ，它 有 2 9 次 以 Q a l、五 次 以 N ip h a l出 

現 י 主 要 見 於 詩 歌 中 。

d a m a n  〇

亞 倫 和 以 西 結 雖 然 喪 失 親 人 ，仍 須 保 持 安  

靜 （利 十 3 ; 結 廿 四 17 ) 。猶 大 長 老 頭 蒙  

灰 座 י 坐 在 地 上 靜 默 無 聲 （哀 二 10 ) 。不  

過 有 時 並 無 受 壓 的 含 義 י 如 伯 廿 九 2 1 。

論 列 國 的 審 判 時 ，其 意 近 於 『 毀  

滅 j 。摩 押 的 城 邑 （耶 四 八 2 ) 和 推 羅 的  

海 岛 防 城 （結 廿 七 32 ) 因 外 力 成 爲 寂 靜  י
而 戰 士 則 被 帶 進 死 亡 的 寂 靜 之 中 。耶 利 米  

將 它 用 於 大 馬 色 （四 九 26 ) 和 巴 比 倫 （五  

十 30 ; 參 费 廿 三 2 ) 的 軍 旅 。本 動 詞 唯 一  

的 H ip h i l用 法 指 耶 和 華 宣 判 以 色 列 的 命 運  

( 耶 八 1 4 ) 。 惡 人 （ 撒 上 二 9 ; 詩 卅  

一  1 7〔 Η  1 8〕 ）和 紅 海 中 的 埃 及 軍 隊 （出 

十 五 16 ) 亦 因 死 亡 而 寂 靜 。 ·
撒 上 十 四 9 出 現 了 等 候 或 站 定 之 槪  

念 。當 約 咨 亞 求 耶 和 華 使 日 頭 停 留 ，月 亮  

「止 住 』 ，好 讓 他 追 逐 亞 摩 利 人 （啓 十 12 
〜 1 3  ) 時 י 這 似 乎 就 是 其 義 了 。此 處 若 如  

某 些 解 經 家 將 其 解 釋 爲 太 陽 熱 度 的 止 息 ， 

則 困 難 將 更 多 ，尤 其 此 處 與 月 亮 平 行 。

本 字 在 詩 羱 中 數 次 用 作 在 神 面 前 安 靜  

默 想 時 的 肅 靜 （ 四 4 〔 Η  5 〕 ； 一 三  

一  2 ) 。我 們 當 默 然 倚 靠 耶 和 華 ，耐 性 等  

候 祂 （詩 卅 七 7 ) 。然 而 神 的 拯 救 終 究 使  

詩 人 不 再 靜 默 י 而 唱 詩 讚 美 耶 和 華 （詩 卅  

1 2〔 Η  1 3 〕 ） °

440 哭 דמם 11  泣 （费 廿 三  2 )

441 מן  ד  〈r f m w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4 1 a מן ד   (d o m e n )  ( 如 耶 八

2 ; 詩 八 三  1 0 〔 Η  1 1〕 ）

4 4 1 b  真 坑 僅

見 於 赛 廿 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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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2 ע  מ ד  ( d a m a 4)

442  ‘ ע 哭 泣 、流 淚 僅 見 於  

耶 十 三 17

衍 生 詞

4 4 2 a ‘ע  מע  液ל 汁 僅 見 於 出

廿 二 29
4 4 2 b 目 דנ?^ה1  艮 淚 （ 如

詩 八 十 5 〔 H 6 〕 ；傅 四 1 )

rfim  ‘ ό 眼淚

出 現 2 3 次 ，大 部 分 用 於 詩 體 ，在 耶 利  

米 密 和 詩 篇 中 。與 烏 加 列 文 的 和 亞  

喀 得 文 的 爲 同 源 字 。它 是 一 集 合 名  

詞 ， 但 其 複 數 ί / ν η δ 汾 於 詩 八 十 5 
〔Η 6 〕及 哀 二 1 1 中 可 見 。

眼 淚 通 常 出 現 在 一 種 悲 傷 、哀 歎 的 情  

況 中 。 耶 利 米 因 著 猶 大 被 壓 服 （ 耶 十  

四 17 ) 和 其 後 的 被 擄 （十 三 17 ) 而 大 大  

流 淚 。當 他 爲 他 的 同 胞 被 殘 殺 而 哭 泣 時 ， 

他 的 眼 睛 變 成 淚־״ 的 泉 源 J ( 耶 九 1 〔 Η 8 : 
2 3 〕 ）和 一 條 「河 』 （哀 二 18 ) 。當 以 赛  

亞 爲 摩 押 的 審 判 哀 傷 時 ，他 用 眼 浸 透 摩 押  

地 （十 六 9 ) 。但 以 西 結 卻 甚 至 當 他 的 妻  

子 去 世 時 也 不 准 流 淚 （廿 四 16 ) 。詩 篇 作  

者 因 他 的 仇 敵 而 流 淚 （六 6 〔 H 7 〕 ；五 六  

8 〔H 9 〕 ） ，但 因 神 拯 救 他 免 於 死 亡 而 歡  

欣 （ 六 8 ) 。

眼 淚 有 好 幾 次 與 禱 吿 連 在 一 起 （詩 卅  

九 1 2〔 H 1 3 〕 ；哀 二 18 ) 。神 應 允 了 希  

西 家 流 淚 的 禱 吿 ，醫 治 了 他 不 治 之 症 （王  

下 廿 5 = 赛 卅 八 5 ) 。耶 卅 一  1 6 ，以 色  

列 必 從 敵 國 歸 回 的 應 許 止 息 了 他 們 的 眼 淚  

( 參 詩 一 二 六 5 ) ，而 以 赛 亞 高 興 地 期 待  

著 神 將 擦־״ 去 各 人 臉 上 的 眼 淚 』的 那 福 曰  

( 赛 廿 五 8 ) 。

有 兩 次 ，眼 淚 被 當 作 食 物 和 肷 水 （詩  

四 二 3 〔1 1 4〕 ；八 十 5 〔1 1 6〕 ） ，而 盘  

度 流 多 少 眼 淚 的 觀 念 （八 十 5 )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也 有 發 現 ： 他־״ 的 眼 淚 像 錢 幣 一 樣 滴  

落 地 上  J ( K eret 1: 28 ) 。

H . W .

大雨色 ־ 443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在 摩 三 1 2 寫 的  

是 ，古 老 課 本 均 譯 爲 大 馬 色 ，但  

現 代 註 釋 者 一 般 都 譯 爲 片 斷 、部 分 、角 落  

等 （和 合 作 ：床 「角 J ) 。在 歷 代 志 和 亞

蘭 文 中 ，大 馬 色 的 拼 法 是 此 名  

字 的 埃 及 文 是 ， 亞 喀 得 文  

是  d im ashq i °
大 馬 色 是 個 非 常 古 老 的 城 市 ，早 在 亞  

伯 拉 罕 時 代 即 爲 人 所 知 ，亞 伯 拉 罕 曾 追 逐  

一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侵 入 者 直 到 大 馬 色 附 近 的  

何 把 ，拯 救 了 羅 得 （創 十 四 15 ) 。亞 伯 拉  

罕 的 管 家 是 大 馬 色 人 以 利 以 謝 （創 十  

五 2 ) 。

此 城 市 位 於 黑 門 山 東 平 原 的 綠 洲 上 ， 

爲 亞 罷 拿 （A b a n a ) 河 及 法 珥 帕 （Phar- 
p a r  ) 河 所 灌 溉 。

當 大 衛 向 北 擴 張 他 的 國 土 並 征 服 敍 利  

亞 和 大 馬 色 的 亞 蘭 人 時 （撒 下 八 5 ， 6 ; 代  

上 十 八 5 ，6 ) ，大 馬 色 才 再 被 舊 約 提 及 。 

從 大 衛 時 代 直 到 大 馬 色 被 亞 述 人 征 服 這 段  

期 間 ，敍 利 亞 （常 以 其 首 都 大 馬 色 爲 代  

表 ）與 以 色 列 之 間 經 常 性 的 緊 張 關 係 造 成  

了 零 星 的 戰 爭 ，有 時 這 邊 勝 利 ，有 時 另 一  

邊 勝 利 。 ·
瑣 巴 的 敍 利 亞 人 頭 目 之 一 利 遜 ，帶 著  

他 的 跟 隨 者 逃 到 大 馬 色 ，在 那 裏 作 王 ，並  

且 在 所 羅 門 統 治 時 期 爲 其 外 患 （王 上 十 一  

24 ) 。然 而 後 來 亞 哈 支 配 了 那 個 地 區 ，強  

盛 得 足 以 立 約 控 制 大 馬 色 的 某 些 地 區 （王  

上 廿 34 ) 。大 約 此 時 ，亞 蘭 王 的 元 帥 乃 縵  

得 著 了 以 利 沙 的 醫 治 （王 下 五 12ff. ) 。

以 利 沙 到 大 馬 色 去 י 在 主 的 指 示 之 下  

( 王 上 十 九 15 ) ，吿 訴 哈 薛 說 便 哈 達 王 必  

要 死 ，而 哈 薛 將 取 代 他 作 王 並 且 苦 害 以 色  

列 人 （王 下 八 7fT· ) 。

以 後 耶 羅 波 安 二 世 收 回 了 大 馬 色 的 控  

制 權 （王 下 十 四 28 ) 。

亞 哈 斯 作 猶 大 王 時 י 亞 蘭 和 以 色 列 聯  

合 攻 擊 猶 大 。這 事 引 發 以 赛 亞 的 著 名 預  

言 י 以 『童 女 生 子 ，起 名 以 馬 內 利 J 爲 兆  

頭 ，表 示 主 必 與 猶 大 同 在 י 並 且 以 色 列 和  

亞 蘭 的 聯 盟 必 被 亞 述 所 摧 毀 。然 而 亞 哈 斯  

不 接 受 逭 兆 頭 反 而 將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和 王 宮  

府 庳 的 金 銀 送 給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他  

就 攻 取 了 大 馬 色 י 把 居 民 擄 到 吉 耳 （王 下  

十 六 8 ，9 ) 。亞 哈 斯 上 大 馬 色 去 拜 訪 提 革  

拉 毗 列 色 時 ，被 一 座 壇 吸 引 ，就 在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中 建 了 一 座 相 仿 的 ，並 且 祭 祀 大 馬  

色 的 神 （代 下 廿 八 23 ) 。

以 赛 亞 預 言 耶 路 撒 冷 將 像 大 馬 色 一 樣  

被 毀 滅 （ 七 8 ; 八 4 ; 十 9 ; 十 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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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摩 司 也 作 預 言 攻 擊 大 馬 色 （一  3 ，

5 י ( 並 宣 吿 說 以 色 列 將 被 擄 到 大 馬 色 以 外  

( 五  27 ) °
猶 大 國 將 亡 的 年 間 ，耶 利 米 預 言 大 馬  

色 必 受 審 判 （四 九 2 3 ，2 4 ， 27 ) 。

舊 約 最 後 提 到 大 馬 色 是 在 以 西 結 和 撒  

迦 利 亞 描 述 被 擄 歸 回 後 地 的 腿 界 時 （結 四  

七 1 6 ， ; י 18 17 四 八 1 ; 亞 九 1 ) ° 以 西  

結 在 描 述 推 羅 的 榮 耀 時 ，也 提 到 大 馬 色 是  

一 個 贸 易 商 （廿 七 18 ) ，而 雅 歌 在 描 寫 新  

婦 時 說 ： 你־״ 的 岛 子 彷 彿 朝 大 馬 色 的 利 巴  

嫩 塔 』 （七 4 ) 。

參 考 書 目 ：Reidei־，J-， “ של· מ ד  in A m os 3, 
12，’’ JB L  67: 245 —48· U nger， M errill F ·， 

“ Some C om m ents on  the Text o f  Genesis

15: 2, 3,” JB L  72: 4 9 - 5 0 .
E . S .  K .

444 ג  ד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4 4 a ג  דונ  峨 （ 如 彌 一

4 ; 詩 廿 二  1 4〔 H 1 5 〕 ）

y i ל  見  848a 
見 רז^ה  848b

445 a ‘ דעך  W 炮 滅 、消 滅 （如 赛 四

三 17 ; 葳 廿 20 )

見 ז!עת  848c

446 ה  פ ד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46a פי  〗  （" rfS p S )缺 點 、錯 誤 備 見

:&̂ 詩 五 十 20

447 ק  לפ  打 、敲 （創州 三־  13 ··
歌 五 2 ; 士 十 九 22 )

448 碎־歷 ד?ןק  、磨 碎 、聲 碑

衍 生 詞

4 4 8 a ) דה+  d a g ) 溥 、細 、瘦  

4 4 8 b 革 רה  、幕 傾 見 於 赛 四

十 2 2 ，此 處 諸 天 被 喩 爲 一 薄 蘇

大 部 分 出 現 於 Q a l和 H ip h il。 
有 字 面 的 用 法 和 比 喩 的 用 法 （試 比 較 说  ״

( י 。它 有 三 次 與 Γ 打 穀 J 一 字 連 用  

( 赛 廿 八 28 ; 四 一  15 ; 彌 四 13 ) 。

励 詞 和 形 容 詞 心 彳 各 有 一 次 指 食 物 。 

赛 廿 八 2 8 描 述 壓 碎 穀 物 作 餅 。出 十 六 14 
稱 嗎 哪 爲 「薄 』或 「細 薄 片 J ，看 起 來 像  

霜 。有 兩 段 經 文 是 指 祭 司 所 用 的 馨 香 的 香  

料 ，香 料 和 乳 香 以 特 別 的 方 式 混 合 後 再 捣  

成 粉 末 ，放 在 法 櫃 前 面 （出 卅 36 ) 。在 贖  

罪 曰 ，亞 倫 要 取 火 炭 和 一 捧 捣 細 的 香 料 進  

入 至 聖 所 （利 十 六 1 2 ) 。

形 容 詞 在 創 四 一 窜 出 現 了 六 次 ，與 約  

瑟 爲 法 老 所 解 的 夢 有 關 。法 老 被 那 七 隻 又  

醜 陋 又 乾 瘦 的 牛 （3 ，4 節 ）和 七 個 又 細 弱  

又 被 東 風 吹 焦 的 穂 子 （6 ， 7 ’ 23 ’ 2 4 節 ） 

所 困 惑 。身 體 的 外 觀 也 是 利 廿 一  2 0 的 要  

點 ，缺 小 的 人 （侏 儒 ）不 能 作 祭 司 （參 利  

十 三 30 ) 。

許 多 經 文 說 到 把 偶 像 和 雕 像 磨 成 粉  

末 。最 有 名 的 金 牛 牺 事 件 ，憤 怒 的 摩 西 把  

粉 末 撒 在 水 面 上 ，叫 以 色 列 人 喝 （出 卅 二  

20 ; 申 九 21 ) 。猶 大 王 亞 撒 照 此 模 式 ，砍  

下 亞 舍 拉 柱 像 ，搗 得 粉 碎 ，燒 在 汲 淪 溪 邊  

( 代 下 十 五 16 ) 。約 西 亞 仿 傚 之 ’打 碎 耶  

路 撒 冷 （王 下 廿 三 6 ) 和 伯 特 利 （王 下 廿  

三 15 ) 的 亞 舍 拉 像 。他 同 樣 對 待 全 國 中 異  

敎 的 壇 和 像 ，把 灰 撒 在 祭 偶 像 人 的 墳 上  

( 代 下 卅 四 4 ， 7 ) 。

隱 喩 用 法 中 ，聖 經 講 到 如 何 踐 踏 仇 敵  

成 細 塵 。藉 神 之 助 ，以 色 列 能 在 戰 爭 中 壓  

碎 萬 民 （ 赛 廿 九 5 ; 四 十 15 · ·彌  

四 1 3 ) ，正 如 大 衛 能 搗 碎 他 的 仇 敵 使 之 降  

月艮（撒 下 廿 二 43 ) 。以 赛 亞 強 調 萬 民 與 全  

能 之 神 相 較 贽 微 不 足 道 ，而 稱 他 們 爲 ז 天  

平 上 的 微 塵 J ( 四 十 15 ) 。

d a q 薄 、細 、瘦

大 部 分 出 現 於 摩 西 五 經 （1 4 次 中 有 11 
次 ） ，且 和 動 詞 一 樣 ，通 常 有 反 面 的 意

義 。可 應 用 於 人 、獣 、物 。

王 上 十 九 1 2 的 < / 叫 是 指 先 知 以 利 亞  

逃 到 西 乃 山 後 ，神 對 他 以 Γ 微 小 的 聲 音 J 
說 話 。

H . W .

4 4 9 ר  ；? ?  刺 、刺 透 、刺穿

衍 生 詞

4 4 9 a  ( m a r f g S r a )刺 、刺

4  ^ 見 於 箴 十 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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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六 次 用 Q a l， 一 次 用 Ni- 
p h a l，三 次 用 P u a l—— 這 三 次 都 是 分 詞 ， 

出 現 在 耶 利 米 的 著 作 中 （卅 七 1 0 ; 五  

一  4 ; 哀 四 9 ) 。刺 透 通 常 導 致 死 亡 。但  

在 耶 卅 七 י 10 本 字 指 人 嚴 重 受 傷 。造 成  

的 武 器 通 常 是 劍 ，但 在 民 廿 五 8 則

是 矛 。

有 幾 次 是 指 不 名 譽 的 死 。五 經  

中 僅 有 的 一 次 是 用 在 祭 司 非 尼 哈 的 擊 打 ， 

刺 透 一 個 以 色 列 人 和 一 個 米 甸 女 人 （民 廿  

五 8 ) 。是 逭 激 烈 的 行 動 止 住 了 以 色 列 人  

因 行 與 巴 力 毗 珥 有 關 的 拜 偶 像 和 不 道 徳 行  

爲 而 引 發 的 瘟 疫 。在 另 外 兩 個 例 子 中 ，以  

色 列 的 統 治 者 要 求 他 們 的 僕 人 刺 透 他 們 以  

免 死 於 羞 辱 ：亞 比 米 勒 爲 避 免 人 議 論 他 爲  

一 個 婦 人 所 殺 （士 九 54 ) ，而 掃 羅 則 害 怕  

在 非 利 士 人 手 中 受 到 凌 辱 （撒 上 卅 一  4  =  
代 上 十 4  ) 。有 人 說 在 撒 下 一  9 提 到 有 關  

掃 羅 死 因 的 記 載 有 矛 盾 ，可 能 是 由 於 那 亞  

瑪 力 人 誇 大 苡 情 以 求 有 功 於 掃 羅 之 死 而 得  

到 報 酬 ，但 至 終 他 得 到 的 多 於 他 所 求 的 ！ 

本 字 兩 次 出 現 於 撒 迦 利 亞 魯 ，同 樣 有  

羞 恥 的 含 義 。在 十 二 1 0 本 字 指 以 色 列 國 最  

後 在 基 督 第 二 次 降 臨 時 將 轉 向 基 督 ——  
就 是 他 們 所 扎 的 J 。下 一 章 預 言 說 ，在  

那 曰 必 無 假 先 知 得 存 活 ，因 生 他 的 父 母 要  

將 他 刺 透 （十 三 3 ) 。

r fM a r有 四 次 與 巴 比 倫 軍 隊 連 用 。迦 勒  

底 軍 隊 將 會 打 敗 猶 大 （耶 卅 七 1 0 ; 哀  

四 9 ) ，但 在 入 侵 的 瑪 代 和 波 斯 軍 隊 面 前  

他 們 亦 將 敗 落 （赛 十 三 15 ; 耶 五 一  4  ) 。

H . W .

) דו r f d r j，5ר (rfarj 見  418b, 454a

450 א  ר ד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
4 5 0 a אוו  ר ד  嫌 惡 、厭

惡 （赛 六 六 24  ; 但 十 二 2 )

און ר ד  見 450a

דרב 451  ( r f r W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5 1 a ו  ן ר ד  刺 棍 僅 見 於

撒上十三 |2 1
451b ה  בנ ר ד  刺 棍 僅 見

於傅 + 二 11

見  451a

452 דר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5 2 a  ― 碗 州 陡 峭 之 處

、 絶 壁 （ 歌 二 14 ; 結 卅  

八 2 0 )

f d a r d a r )見  454e 
ם 邮 דרו ”3叫 見  454d 
ר 1 π，דרו  見  454b, c

452.1 ש  d) דרץ. a r y 0 L w e 8 h )欠 私 ·％

大 利 烏 是 舊 約 提 到 的 三 位 波 斯 王 的 名  

字 ，和 在 但 五 30 ; 六 ；i -一  1 所 提 到 的  

瑪 代 王 大 利 烏 的 名 字 ，後 者 之 身 分 尙 有 爭  

論 。

大 利 烏 一 世 ， 即 大 利 烏 大 帝 ， 

是 H y s ta sp e s之 子 ，於 主 前 521 — 4 8 6 年  

作 王 。 第 二 聖 殿 即 於 此 時 期 完 成 （ 主  

前 5 1 6 年 ） 。 建 殿 工 作 始 於 古 列 大 帝  

( 5 5 9 י ( 530— 約 在 主 前 5 3 9 年 。這 工 程  

曾 因 反 對 而 暫 停 י 也 在 剛 比 西 斯 （Cam - 
byses，530—522 ) 統 治 期 完 全 停 工 。但 大  

利 烏 是 新 的 統 治 者 ，非 剛 比 西 斯 之 子 ，於  

是 在 哈 該 及 撒 迦 利 亞 的 力 勸 和 省 長 所 羅 巴  

伯 及 大 祭 司 約 書 亞 的 領 導 下 ，工 程 又 重 新  

開 始 。此 工 得 主 前 521—4 8 6 年 在 位 的 大 利  

烏 贊 助 י 完 工 於 主 前 5 1 6 年 。這 位 就 是 拉  

四 5 ，2 4 及 哈 該 軎 和 撒 迦 利 亞 轡 提 到 的 那  

位 。在 薛 西 （X erxes，以 斯 帖 記 的 亞 哈 隨 魯  

，486—465 ) 、以 斯 拉 和 尼 西 米 時 代 的 亞 達  

薛 西 一 世 （A rtaxeres，464— 424 ) 統 治 之  

後 ，出 現 了 大 利 烏 二 世 （O chus，424— 
404 ) ，就 是 尼 十 二 2 2 的 大 利 烏 。尼 十 二  

筇 記 載 歸 回 者 利 未 人 耶 极 亞 的 家 系 ：約 雅  

金 、以 利 亞 贲 、耶 何 耶 大 、約 拿 單 、押 杜  

亞 。他 們 歷 經 主 前 539 — 404 ; 這 並 非 不 可  

能 。沒 有 必 要 認 爲 尼 十 二 章 的 這 位 大 利 烏  

是 大 利 烏 三 世 （C o d o m a n n u s ,主 前 335 — 
331 ) 0 約 瑟 夫 （ Jospehus ) 的 確 說 過 押 杜  

亞 是 大 利 烏 三 世 時 的 大 祭 司 。但 可 能 有 兩  

位 押 杜 亞 ，正 如 我 們 知 有 兩 位 參 巴 拉 一 樣  

( W onder, A· W ·， “ S anballa t” in W B E， 

I I，p. 1517 ) 。或 許 是 逭 位 比 這 時 期 晚 得 多  

的 作 者 約 瑟 夫 ，把 大 利 烏 二 世 和 三 世 弄 混  

了 。

但 五 30 ; 六 ； ־1־ ^一  1 的 瑪 代 王 大 利  

烏 仍 身 分 不 明 。但 以 理 說 他 在 伯 沙 撒 亡 後  

取 了 巴 比 倫 國 ，但 歷 史 說 古 列 大 帝 征 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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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比 倫 。許 多 人 認 爲 但 以 理 得 在 此 有 誤 ， 

把 古 列 大 帝 和 大 利 烏 大 帝 # 混 了 。逭 對 在  

其 他 方 面 十 分 精 確 的 扭 來 說 ，逛 一 個 奇 怪  

的 錯 誤 。 有 兩 種 可 能 的 解 釋 。 C. 
W hitcom b 在 他 的 密  r/?e
( E erdm ans ， 1963 ) 中 ，詳 盡 地 推 論 說 ， 

對 這 位 大 利 烏 的 描 述 符 合 古 列 手 下 的 巴 比  

倫 省 長 古 巴 极 （ G ubaru  ) 。D. J. W isem an 
蕋 於 那 時 期 的 泥 版 提 及 古 列 （顯 然 ）足 瑪  

代 王 י 而 認 爲 可 能 瑪 代 王 大 利 烏 正 是 古 列  

對 瑪 代 臣 民 所 用 的 別 名 。逍 不 足 沒 有 可  

能 י 但 涊 更 多 的 證 據 才 能 作 決 定 。 

見  W isem an，D. J., e t al. N o te s  on S o m e  
Problem s in the B ook  o f  D aniel, 1965, pp. 
9 — 16 0

R . L. H .

踐 לרד 453 踏 、屈 弓 以 上 弦 、

引 導 （H iphil )

衍 生 詞

4 5 3 a ך+  ך ד  道 、路

4 5 3 b ך  ר מד  踏 腳 之 處

( 申二  5 )
453c +מוו כ ך ד  量 度

的 苹 位 、 可 能 是 d r a c h m a  
( 編 按 ：古 希 臘 衡 名 ，約 等 於  

一 M  dram  )

主 要 以 Q a l出 現 ，雖 也 有 幾 個 H iphil 
的 例 子 。一 般 出 現 於 詩 體 中 ，通 常 是 先 知  

逬 和 詩 篇 。神 常 常 是 本 動 詞 的 主 詞 י 尤 其  

是 暗 喩 用 法 時 。

rfaraA:背 後 的 基 本 觀 念 和 踏 上 土 地 或 物  

體 有 關 י 有 時 有 踐 踏 它 們 之 意 。在 申 命 記  

和 約 密 亞 記 中 י 本 勋 詞 用 來 表 示 取 得 應 許  

之 地 。以 色 列 將 得 一 切 她 腳 维 所 踏 之 地 爲  

基 業 （申 一  36 ; Η 24 ; 窗 一 3 ; 十 四

9 ) 。本 動 詞 曾 一 次 用 於 亞 述 珥 隊 入 侵 以 色  

列 ，踐 踏 它 的 宮 殿 （彌 五 5 〔 Η 4 〕 ） 。逭  

種 爾 隊 前 行 的 觀 念 好 像 可 於 士 五 2 1 中 沿  

見 。詩 九 一  1 3則 提 到 踏 或 踹 在 獅 子 和 虺 蛇  

的 身 上 。

一 個 常 見 的 惯 用 語 是 「踏 在 地 的 萵  

處 J י 指 控 制 敵 人 （ 申 卅 三 29 ; 參 哈  

三 15 ) ，或 當 用 於 神 時 ，指 祂 創 造 天 地 之  

至 髙 無 上 的 權 柄 （摩 四 13 ; 參 伯 九 8 ) 。 

在 彌 一  3 中 י 神 從 天 降 臨 審 判 祂 犯 罪 的 百

姓 。一 些 註 釋 者 傲 得 在 逍 些 經 文 中 的 『髙 

處 J 逛 指 耶 和 華 行 過 地 面 時 的 山 頂。 

另 一 標 準 的 似 用 語 是 踏 或 弩 弓 （ rfSraifc 
)，意 即 踏 下 弓 使 其 姆 曲 以 上 弦 。一 

支 裝 備 完 成 準 備 行 動 的 眾 隊 ，有 拔 出 的 

刀 、快 利 的 箭 和 上 弦 的 弓 （赛 五 28 ; 廿 一 

15 )。巴 比 倫 是 弓 手 的 箭 靶 ，因 他 得 罪 了 

耶 和 華 （耶 五 十 14 ) ，且 在 亞 九 1 3 ，耶 

和 華 以 猶 大 作 爲 上 弦 的 弓 來 攻 擊 希 臘 。然 

神 向 祂 的 百 姓 張 弓 （哀י而 因 以 色 列 的 罪 

二 4 ) ，甚 至 耶 利 米 覺 得 自 己 好 像 是 神 的

。(箭 靶 子 （哀 三 1 2 
義 人 和 受 苦 者 常 發 現 惡 人 埤 弓 瞄 準 著 

一  2 ; 卅 七 14 ) 。有 時 惡 人 的־־他 們 （詩 -f 
弓 被 比 喩 成 他 們 的 舌 頭 （ 耶 九 3 

苦 毒 的 言 語』，־״H 2 〕 ） ，其 中 所 發 出〕

；〔好 像 瞄 準 敬 虔 人 的 箭 （詩 六 四 3 〔H 4
。）〔8 參 詩 五 八 7 〔 Η 

在 先 知 咨 中 有 八 次 是 指 『踹 葡 萄 j 或 

『踹 酒 』 ，因 一 般 取 得 葡 萄 汁 的 方 法 是 用 

人 的 雙 腳 踐 踏 。踹 葡 萄 有 時 帶 著 喜 樂 和 歡 

愉 ，期 待 喝 所 踹 出 的 酒 （摩 九 13 ; 士 

九 27 ) ，此 時 歡 呼 聲 伴 隨 著 踹 葡 萄 （賽 十 

六 10 ; 耶 四 八 33 ) 。顯 然 橄 欖 有 時 也 用 

類 似 的 方 式 壓 榨 （ 彌 六 15 ; 伯 廿 

四 1 1 ) 。先 知 們 更 常 把 榨 葡 萄 與 審 判 相 

連 。在 這 比 喩 中 ，葡 萄 汁 象 徵 那 些 被 踐 踏 

者 的 血 （赛 六 三 2 〜 3  ; 哀 一  15 ) ，踹 葡 

萄 者 的 喊 叫 就 成 爲 向 仇 敵 爭 戰 時 的 吶 喊

。( (耶 廿 五 30 
總 是י當 本 動 詞 以 H ip h il字 幹 出 現 時 

指 神 引 導 義 人 行 走 直 路 。這 可 指 離 開 曠 野 

; 或 巴 比 倫 之 路 （詩 一 〇 七 7 ; 賽 四 二 16 
一  15 ) ，或 更 普 遍 的 是 以 隱 喩 用 法־|^參 賽 

，指 正 直 或 眞 理 之 路 （箴 四 11 ; 詩 廿 五 5 
9)。圾 好 的 路 是 遵 行 神 的 命 令 （詩 —— 九

° ( 35

r f e r A 道 、路 、旅 程 、常 規 、工 作 

與 励 詞 而 /Yz/t「踏 、踐 』有 關 ；因 此 

它 首 先 指 一 條 因 常 走 而 被 踏 出 來 的 路 。創 

三 2 4 提 到 「通 往 生 命 樹 的 道 路 』在 人 墮 落 

後 被 把 守 住 。當 一 位 使 者 遇 見 夏 甲 時 ，正 

在 逬 珥 的 路 上 （創 十 六 7 ) ，也 可 譯 爲 去 

扭 珥 的 途 中 （參 創 卅 八 21 ; 出 四 2 4 ) 。有 

時 rferdfc可 指 一 條 主 要 的 大 道 ，如 在 約 但 

河 東 南 北 走 向 的 Γ 王 道 』 （ rfereA 
，民 廿  1 7 ; 廿  一  22 ) 0 Γ 沿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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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 r) ר ר 4 ד 5 4

的 路 j  ( 赛 九 1 〔 Η  8: 2 3 〕 ） ，後 來 所 知  

爲 馬 里 之 路 （Via M aris ) ，從 迦 薩 到 大 馬  

色 。出 十 三 1 7則 提 及 從 埃 及 經 過 非 利 士 地  

的 沿 海 之 路 。

rfereifc也 可 意 指 旅 程 י 通 常 爲 期 數 天 。 

約 瑟 爲 其 父 至 埃 及 的 旅 程 預 備 所 需 （創 四  

五 2 3 ) ，基 遍 人 欺 哄 約 窖 亞 說 『道 路 甚  

遠 』 （窬 九 1 3 ) 。以 利 亞 嘲 笑 巴 力 的 先 知  

說 他 們 的 神 或 許 旅 行 去 了 （ 王 上 十  

八 2 7 ) 。創 廿 四 י 21 亞 伯 拉 罕 的 僕 人 感  

謝 神 使 他 到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旅 程 （或 「使  

命 J ) 成 功 。

rfereA的 隱 喩 用 法 爲 數 更 多 。它 常 指 人  

的 行 動 和 行 爲 י 或 隨 從 義 人 的 道 路 ，或 隨  

從 惡 人 的 道 路 （詩 一  6 ) 。義 人 的 道 路 緊  

緊 地 連 結 於 『主 的 道 路 』 。父 母 要 命 令 他  

們 的 兒 女 『遵 守 主 的 道 』 （創 十 八 19 ; 參  

箴 廿 二 6 ) ，這 可 在 神 的 律 法 中 的 律 例 和  

誡 命 中 找 到 （王 上 二 3 ) 。神 的 遒 路 遠 高  

過 人 的 道 路 ，惡 人 被 勸 離 棄 他 犯 罪 的 道 路  

( 赛 五 五 7 〜 9  ) 。

神 降 洪 水 因 爲 人 「敗 壞 了 行 爲 （道  

路 ） 』 （創 六 י ( 12 甚 至 在 賜 下 律 法 後 ， 

以 色 列 人 快 快 地 偏 離 了 耶 和 華 的 道 （申 九  

י ( 16 雖 然 他 們 所 行 的 保 證 必 不 亨 通 （申 

廿 八 29 ) 。在 分 裂 王 國 時 期 ，以 色 列 的 統  

治 者 一 致 地 行 耶 羅 波 安 的 道 並 無 視 於 神  

( 王 上 十 六 26 ) 。他 們 選 擇 一 條 路 ，看 似  

爲 正 ，但 至 終 引 至 死 亡 （箴 十 四 12 ) 。

箴 卅 1 9 ，男 人 追 求 少 女 的 行 爲 被 垒 來  

與 縻 在 空 中 、蛇 在 磐 石 上 、船 在 海 中 等 那  

些 神 秘 不 可 預 測 的 運 動 相 比 較 。

rfereifc偶 爾 意 爲 習 惯 或 常 規 。羅 得 的 女  

兒 和 他 們 的 父 親 犯 了 近 親 相 姦 ，因 爲 她 們  

認 爲 所 多 瑪 毀 滅 後 י 婚 姻 的 常 規 是 不 可 能  

的 了 （創 十 九 31 ) 。在 創 世 記 稍 後 י 拉 結  

拒 絕 在 她 父 親 的 面 前 起 來 ，因 爲 『女 人 的  

常 規 （月 經 ）在 我 身 上 J ( 創 卅 一  35 ) 。

約 伯 記 中 有 兩 次 ，箴 言 有 一 次 ，在 創  

造 中 的 上 下 文 以 rferdk指 神 的 工 作 。伯 四  

十 1 9 ，大 力 的 河 馬 被 稱 爲 『在 神 的 道 （作  

爲 ）中 爲 首 J 。相 同 的 惯 用 語 （ 

rferdk ) 在 箴 八 2 2 也 可 指 擬 人 化 的 智 慈 是  

『耶 和 華 造 化 之 道 （工 作 ）的 起 頭 』 。伯  

廿 六 י 14 在 創 造 和 歷 史 之 中 所 顯 出 之 神 能  

力 的 證 據 不 過 是 『神 工 作 的 些 微 』 。

道 路 在 耶 三 13 ( 路 ）和 颃 卅 一  3 ( 行  

爲 ）則 有 「性 方 面 的 偏 好 i 這 不 尋 常 的 意

義 °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的 同 源 名 詞 办 & / 淸 楚 用  

來 指 Γ 統 治 權 、王 位 j  ( A isW U S no. 792; 
U T  19: no. 702 Γ 支 配 、統 治  J ) 。 Γ 路  J 

和 「 統 治 』 之 間 的 關 係 不 淸 楚 ，但  

在 G o rd o n  ( U T 同 前 ）所 引 用 的 意 義 軍  

隊 前 行 上 可 裔 出 一 些 端 倪 。踏 的 觀 念 可 引  

申 爲 權 威 地 壓 服 或 踐 踏 一 條 道 路 。無 論 如  

何 ，有 一 些 舊 約 經 文 若 譯 爲 『統 治 、能  

力 、力 ® 、權 威 j 似 乎 就 可 解 釋 淸 楚 。 

P o p e 發 現 兩 處 ：伯 十 七 9 和 廿 六 14 
( “ J o b ” AB ) ; D a h o o d 在 詩 篇 和 其 他  

一 些 地 方 推 論 出 此 義 （ Bib 38: 306— 
20 ) 。他 在 他 的 “ Psalm s” A B 中 認 爲 詩 一  

1 ，6 ; 六 七 2 〔1 ^ 3 〕 ；七 七  1 3 〔H 1 4 〕

; 九 十 1 6 ; — 〇 一 2 ; — 〇 二 23 
〔 Η 2 4 〕 ； 九 37 ; — 三 八 5 和 一 四

六 9 均 可 作 此 解 。有 些 具 說 服 力 ，有 些 則  

否 。此 義 在 H C H L 中 被 認 可 ，並 且 無 疑  

地 應 在 幾 個 舊 約 的 上 下 文 中 被 採 用 。

D r a c h m a 、d r a m 、達 利 克

本 字 僅 用 於 拉 二 6 9 和 尼 七 6 9〜 7 1 ， 

指 所 獻 用 來 重 建 聖 殿 （拉 二 69 ) 或 耶 路 撒  

冷 的 金 子 。族 長 們 捐 給 所 羅 巴 伯 六 萬 一 千  

達 利 克 金 子 ，而 省 長 、族 長 和 其 餘 的 百 姓  

總 共 捐 了 四 萬 一 千 給 尼 希 米 所 領 導 的 工  

程 。

如 果 d ra c h m a是 正 確 的 英 譯 ，則 可 與  

希 臘 文 的 所 有 格 複 數 t / r a d m d n 相 比 較 。 

在 波 斯 時 代 就 已 使 用 的 希 臘 d ra c h m a s，已 

在  B eth-zur 被 發 現 （ 參  J· P· F ree， 
A rchaeo logy  a n d  B ib le  H is to ry，頁  2 5 3 、。

毫 無 疑 問 ，希 臘 人 在 （主 前 ）第 五 世 紀 就  

已 有 贸 易 行 爲 （A lbright, W· F·,
頁  143 ) ° 然 而  drach- 

m a 是 一 種 銀 幣 ，而 這 衷 所 討 論 的 術 語 專 指  

金 子 。此 因 素 使 一 些 人 將 在 代 上 廿 九 7 和  

拉 八 2 7 所 提 的 ( 波 斯 的 「達  

利 克 J ) 視 爲 。達 利 克 是 紀 念  

大 利 烏 王 的 金 幣 名 。無 論 正 確 的 語 源 爲  

何 ，此 貨 幣 可 能 重 約 八 又 二 分 之 一 公 克 。 

見  2 8 .1。

參 考 密 目 ：A rcher，G· L .， “ C oins， in 
ZPEB , I, p. 903·

H · W·

4 5 4 爲 דרר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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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5 ש  ר ד  (d a r a a h )

4 5 4 a ) ?ר  r f a r ) 珍 珠 或 珍 珠 母 （斯  

一  6 ) 意 義 不 確 定  

4 5 4 b  ! ) דרור r f v a r j  1 釋 放 、 自

由

454c דרור (rfV S rj π 燕 子 （詩 八  

四 4  ··娥 廿 六 2 )
454d  | ם ) דרו d a r o m j  南

454e ר דרד  ( d a r d a r ) 莉 、蒸 幕 傲

見 ^ 何 十 8

r f V 3 r釋 放 、 自由

與 亞 咕 得 文 的 『 自 由 、解  

放 J 同 源 。是 一 與 門 術 語 ，指 每 五 十 年 ， 

即 禧 年 時 要 向 希 伯 來 僕 人 、婢 女 和 產 業 宣  

吿 自 由 （利 廿 五 1 0 —— 逭 節 經 文 亦 刻 在 自  

由 鐘 上 。編 按 ：該 鐘 爲 1 7 7 6年 美 國 發 佈 獨  

立 宣 言 時 所 嗚 之 鐘 ，仍 存 於 赀 城 獨 立 舰  

中 ） 。奴 僕 可 歸 回 本 家 ，由 於 貧 窮 而 出 租  

的 土 地 要 歸 還 原 主 。在 以 色 列 史 中 唯 一 提  

到 此 事 的 地 方 是 在 西 底 家 年 間 。當 時 耶 路  

撒 冷 在 巴 比 倫 圇 攻 之 下 （ 約 主 前 587 

年 ） ，西 底 家 與 衆 民 立 約 ，並 向 僕 俾 「宣  

吿 自 由 J ( 耶 卅 四 8 ) 。然 而 當 圍 城 暫 時  

消 除 時 ，衆 民 反 悔 ，叫 回 僕 人 婢 女 （卅 四  

11 ) 。因 他 們 的 僞 善 ，先 知 耶 利 米 宣 佈 百  

姓 將 被 Γ 釋 放 ■I—— 於 刀 劍 飢 荒 瘟 疫 之 下  

( 15〜 1 7 節 ） 。 （編 按 ··此 處 所 依 據 的 律  

法 爲 出 廿 一  2 而 非 利 廿 五 1 0 ，參 耶 卅  

四 14 )
以 赛 亞 用 本 字 一 次 （六 一  1 ) ，是 在  

宣 佈 好 信 息 給 痛 苦 的 人 時 ，包 括 報 吿 被 擄  

的 得 釋 放 。這 段 經 文 是 在 描 寫 耶 路 撒 冷 物  

質 和 屣 靈 命 運 有 一 百 八 十 度 的 轉 變 ，曾 被  

基 督 在 拿 撒 勒 的 會 堂 引 用 來 指 祂 自 己 的 事  

工 ，但 百 姓 拒 絕 相 信 祂 所 作 的 宣 吿 。

心 最*,״13 後 一 次 出 現 在 結 四 六 1 7 ，逭  

位 未 來 的 王 將 分 賜 產 業 作 禮 物 給 他 的 臣 僕  

們 ，直 到 自 由 之 年 。

rfdrom  南

用 得 不 多 ，大 部 分 在 詩 體 中 ，結 四 十  

至 四 二 章 一 連 串 出 現 不 少 次 ，算 是 例 外 ， 

這 地 方 是 在 詳 述 未 來 的 聖 殿 。許 多 門 、屋  

子 或 門 口 面 向 南 或 在 南 邊 （四 十 2 4 ， 27 ’ 
44 ; 四 一  11 ; 四 三 1 2 〜 1 3  ) 。在 結 廿 46 
〔H 21 : 2 〕的 和 另 兩 個 Γ 南 J 的 同  

義 字  Ζέ/τιά«和 起־ 出 現 י
說 到 耶 和 華 命 令 先 知 針 對 以 色 列 的 逭 個 區

域 講 道 。

本 字 在 五 經 中 僅 出 現 一 次 י 在 申 卅 三 ‘ 
2 3 摩 西 的 祝 福 中 。此 處 所 記 拿 弗 他 利 支 派  

的 產 樂 是 基 尼 烈 『海 與 其 南 方 J ( N A SB ) 
或 『伸 展 到 南 邊 的 湖 J ( N I V ) 。傅 一  6 
和 伯 卅 七 1 7 的 是 指 風 ，依 次 向 南  

和 北 而 颳 。約 伯 注 意 到 南 風 帶 來 令 人 難 受  

的 熱 氣 。傅 ^ 一״־  3 也 談 論 雨 和 風 使 樹 向 南  

或 向 北 倒 。

H . W .

455  小 心 地 找 、询 問

衍 生 詞

4 5 5 a  ! ש מדר  記 錄

本 字 有 別 其 同 義 字 此 二 者 經  

常 組 成 片 語 £/0〃0 ^ - 6 扣 似 /2，詩 州 ־ 八 12 
〔H 1 3 〕 ；結 州 四־ 6 ; 或 י 
士 六 2 9 ; 申 四 2 9 )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本 字

(1 )原 意 爲 『 小 心 地 尋 找 』 （ 撒 上 廿  

八 7 ) ，⑵ 通 常 具 識 別 （目 的 是 要 知 道 ） 

之 意 義 ，⑶ 很 少 用 不 定 詞 。至 於 其 他 的 同  

義 字 見 。 可 參 照 烏 加 列 文  

( U T  19: no. 709 )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164 
次 〇

「小 心 地 尋 找 （識 別 ） j  一 意 出 現 在  

利 十 1 6 ，摩 西 急 切 地 尋 找 （要 詳 細 知 道 ） 

那 隻 賙 罪 祭 牲 發 生 了 什 麼 事 。撒 下 十  

一  3 ，大 衛 打 聽 （要 知 道 ）拔 示 巴 是 誰  

( 參 申 廿 三 6 〔 H 7 〕 ··耶 廿 九 7 ) 。以 色  

列 被 吿 知 要 小 心 地 尋 求 （要 知 道 那 個 地 方  

是 ）神 所 揀 選 的 居 所 （申 十 二 5 ) ’並尋  

求 公 平 （赛 一  17 ; 十 六 5 ) 。在 末 後 ’無  

人 探 問 的 耶 路 撒 冷 （耶 卅 17 ) 將 被 稱 蒙 眷  

顧 的 （赛 六 二 12 ; 申 ־1  - 一  12 ) 。而 且 外  

邦 人 必 尋 求 那 彌 赛 亞 王 （赛 ^ -一  1〇 ) 。祂  

的 安 息 之 所 （民 十 33 ; 申 十 二 9 ) 必 大 有  

榮 耀 。

與 上 述 極 有 關 的 意 義 是 眷 顧 ° 詩 人 頂  

嘴 說 ， r 無 人 眷 顧 我 J ( 詩 一 四 二 4 
〔H 5 〕 ） 。以 色 列 被 吿 知 要 爲 他 們 被 擄 到  

的 那 城 尋 求 平 安 （耶 廿 九 7 ) 。也 許 代 上  

十 五 13 ( 求 問 ） ；代 下 一  5 ( 就 近 ）是 指  

關 心 約 榧 和 銅 壞 。

本 字 在 申 四 2 9 ( 等 求 ，參  

發 展 出 另 一 神 學 主 題 。在 這 段 文 中 ^ 以 色  

列 被 警 吿 提 防 未 來 的 背 約 變 節 ’並 被 勸 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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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א  ש י  ( d a s  h a 9)

要 盡 心 盡 性 地 敬 拜 （ 申 六 6 ; 太 廿 

二 37 ) 。歷 代 志 作 者 以 尋 求 神 （代 上 廿 二 

1 9;廿 八 9 ; 代 下 卅 一  2 1 等 ）或 偶 像 

(代 下 廿 五 15 ) 來 評 惘 以 色 列 的 歷 史 。以 

赛 亞 記 載 以 色 列 雖 然 被 神 管 敎 仍 拒 絕 尋 求 

神 （赛 九 1 3〔 Η  1 2〕 ；參 耶 十 21 ) 。神 

提 醒 他 們 那 古 老 的 應 許 （赛 五 五 6 ; 耶 廿 

九 13 ; 何 十 1 2 ) 。祂 贲 備 他 們 尋 求 祂， 

但 應 許 在 末 曰י (卻 繼 續 犯 罪 （赛 五 八 2 
要 賜 福 給 那 些 ® 心 尋 求 祂 的 （ 赛 六 

五 10 ) 。有 趣 的 是 ，甚 至 那 些 素 來 沒 有 尋 

; 10 1 -一־找 的 ，卻 找 到 神 （资 六 五 1 ; 赛

。( 羅 十 20 
求 問 神 也 意 味 著 針 對 某 一 個 問 題 詢 問 

知 識 、勸 吿 、洞 察 力 （創 廿 五 22 ) 。逍 種 

詢 問 可 經 由 先 知 ，即 神 的 代 言 人 （ 出 

2 七 1 ; 十 八 5fT .; 撒 上 九 9 : 耶 廿 一 

或 由 祭 司 用 Γ 籤 J : 申 十 七י）等 

9 )而 得 。求 問 假 神 時 常 包 含 複 雜 的 儀 式 

(申 十 二 3 0 ; 代 下 廿 五 15 [  ? ] ; 撒 下 

十 一  3 ; 結 廿 一  2 1 〔 Η 2 6 〕 ） 。與 此 密 切 

相 關 的 是 本 動 詞 合 法 的 使 用 ，即 經 由 神 所 

授 權 的 審 判 者 來 尋 求 神 聖 的 判 決 （出 十 八 

5 :申 十 七 4 ， 9 ; 參 太 十 八 5 〜 2 0  : 林 前

六 ；提 前 三）。 

本 字 根 用 於 神 向 殺 人 者 討 罪，י最 後 

神 必 以 命 償 命 （創 九 5 ; 參 ) 。至 

少 有 一 例 顯 示 此 規 定 被 援 用 且 由 神 執 行 

；〔1 3 24 ;詩 九 1 2〔 Η י (代 下 廿 四 22 
十 4 ) 。若 「牧 人 』 （官 長 ）失 職 ，未 能 

宣 佈 神 的 作 爲 ，亦 要 受 此 判 決 （結 卅 

三 6 ) 。所 有 由 傅 神 信 息 者 （先 知 ）來 的 

無 論 有 無 神 踉 印 証 （ 申 十 三 宣י1 吿  

f f , ) ，只 要 他 們 與 先 前 的 啓 示 一 致 ，即 使 

; 他 們 又 加 了 一 點 （申 十 八 22 ; 約 七 40 
人 們 都 镏 要 接 受 且 順 從 （編י ( .徒 三 22fT 

按 ：申 十 八 1 9 ，人 若 不 聽 從 先 知 ，神 必 討 

神 要 求 的 就 是 行 公י他 的 罪 ） 。終 極 來 說 

義 、好 憐 憫 、存 謙 卑 的 心 與 神 同 行 （彌 六

。( 8 ;參 結 廿 40

m idrdek 記鍊

本 字 代 表 一 種 寫 下 來 的 歷 史 記 錄 （一 

探 索 某 事 』的 地 方 ） 。在 後 來 的 猶 太־״個 

著 作 中 ，它 用 指 新 奇 或 深 奧 的 解 經 。本 字

只 出 現 兩 次。

參 考 控 目 ：Lust, J., “ O n W izards and 
,42, Sellers22: 133־־־ P rophets ，” Supp V T

O. R ., “ Seeking G od  in the Old Testa- 
m ent，’’ JB R  21: 234—7· T H A T , I, pp. 
4 6 0 -6 6 .

L. J .  C.

456  發 芽 、 茁 長 、 長 綠  

( 珥 二 22 ; 創 一  11 ; 耶 五 十 11 )

衍 生 詞

4 5 6 a  嫩 草 、 新

草 、青 菜 、植 物 與 亞 喀 得 文

『舂 草 、新 牧 草 j 同 源  

( C A D 頁 י   163 )

本 字 在 創 一 11用 作 同 源 直 接 受 格 ，說  

到 在 創 造 的 第 三 天 地 發 出 菜 蔬 或 青 草 。神  

使 靑 草 生 長 י 給 勋 物 作 食 物 （耶 十 四 5 ; 
伯 六 5 ; 卅 八 י ( 27 而 這 嫩 草 的 特 徵 是 在  

細 雨 降 下 以 後 生 長 （申 卅 二 2 ; 撒 下 廿 三

4 ) 。當 乾 旱 時 ，青 草 滅 絕 （赛 十 五 6 ) 。

在 隱 喩 用 法 上 ，嫩 草 的 生 長 在 撒 下 廿  

三 4 被 比 爲 公 義 之 王 的 統 治 。快 樂 人 的 骨  

頭 Γ 必 得 滋 潤 ，像 嫩 草 一 樣 』 （赛 六  

六 14 ) 。詩 廿 三 2 ，耶 和 華 使 祂 的 羊 躺 臥  

在 青 草 地 י 享 受 理 想 的 安 息 之 所 。也 許 安  

息 是 在 飽 餐 一 頓 嫩 草 之 後 。

當 ciesAe’與 綠 的 植 物 J 連 用  

時 ，指 易 於 枯 萎 凋 謝 的 青 草 。亞 述 的 敵 人  

軍 力 甚 弱 ，好 像 青 草 （王 下 十 九 26 = 赛  

卅 七 27 ) 。詩 卅 七 2 ，虔 誠 人 被 吿 知 不 要  

嫉 妒 惡 人 ，因 爲 他 們 如 青 草 快 要 枯 乾 （參 

赛 十 五 6 ) 。

457 שו  ד  ( d a s h e n ) ( 變 ）肥 、興 盛 、抹

油

衍 生 詞

4 5 7 a שו  ד  (deshen j 肥 油 、脂 油 灰  

燼 （如 利 一 16 ; 詩 六 三 5 〔 Η

6 נ  )
4 5 7 b שו  豐 ד 肥 的 （赛 卅

23 ; 詩 九 二  1 4〔 Η  1 5〕 ：廿 二  

2 9 〔 Η  3 0 〕 ）

除 了 五 經 ，本 動 詞 ί/δβΛ έη用 於 詩  

體 ， 一 次 以 Q al ( 申 卅 一  20 ) ， 通 常  

以 P ie l或 P u a l出 現 。指 祭 牲 焚 燒 後 所 留  

的 脂 油 的 灰 （出 廿 七 3 ; 民 四 13 ) 。因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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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8 ת  ד  ( d a t )

神 對 以 柬 的 審 判 好 比 一 場 大 獻 祭 ，神 的 刀  

和 地 都 蓋 滿 了 脂 油 （赛 卅 四 6 〜 7 ) 。

由 於 肥 的 励 物 被 認 爲 是 股 健 康 的 ，且  

脂 油 被 認 爲 是 祭 牲 扱 好 的 部 分 （參 詩 廿 3 
〔H 4 〕 ） ，故 興 盛 或 畜 裕 的 隱 喩 用 法 便 易  

於 瞭 解 了 。義 人 被 描 述 爲 一 棵 結 果 子 的  

樹 י 在 他 年 老 的 時 候 「滿 了 汁 漿 』 （詩 九  

二 1 4〔 Η 1 5〕 ） 。箴 言 中 ，好 施 捨 的 、殷  

勤 的 和 倚 靠 耶 和 華 的 י 被 稱 爲 足 吸 裕 的 或  

興 盛 的 （ ־1־ *一  25 ; 十 三 4  : 廿 八 25 ) 。 

好 信 总 Γ 使 骨 滋 潤 J ( 箴 十 五 30 ) 。詩 廿  

三 5 提 及 用 油 骨 （使 之 豐 肥 ）頭 ，描 寫 的  

是 神 的 祝 福 。

申 卅 一  2 0 餐 吿 說 י 當 神 的 百 姓 飽 足  

而 興 盛 （肥 胖 ）時 י 他 們 將 離 棄 祂 ，琪 奉  

別 神 。

H . W .

458 ，ת  法 令 、法 律 、敕 令 、规

則 、谕旨

本 字 從 波 斯 文 而 如 借 用 來 ，在 以 斯 帖  

記 出 現 2 0 次 ，以 斯 拉 記 一 次 （八 36 ) ， 

以 斯 拉 記 和 但 以 理 咨 的 亞 蘭 文 部 分 有 數  

次 。它 的 希 伯 來 文 拼 法 和 亞 蘭 文 拼 法 相  

同 。由 於 這 三 本 杏 是 有 關 波 斯 諸 王 י 故 這  

外 來 語 的 使 用 便 很 易 解 釋 。它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和 的 用 法 有 ffi ® 。 

諭 旨 和 法 律 關 係 非 常 相 近 ，而 瑪 代 和 波 斯  

人 的 谕 旨 是 不 可 更 改 的 （帖 八 8 ; 參 但 六  

1 2〔 Η 1 3〕 ） °
本 質 上 ，諭 旨 就 是 王 的 意 願 。他 的 意  

願 很 快 就 變 成 法 律 ，以 斯 帖 記 中 有 四 次  

Γ 王 的 話 』與 諭 旨 有 關 係 ，便 句 說־ 明 此 點  

( 帖 二 8 ; 四 3 : 八 17 ; 九 1 ) 。這 可 用  

王 后 瓦 贸 提 的 挿 曲 來 說 明 ，她 拒 絕 向 王 的  

资 客 展 示 她 的 美 貌 。王 便 發 詔 忸 廢 了 瓦 贸  

提 的 后 位 י 這 立 刻 成 爲 「瑪 代 和 波 斯 人 的  

例 （檢 旨 ） j 的 一 部 分 （一1 9 (״  。王 旨 被  

寫 下 ，傅 遍 通 國 ，使 所 有 人 知 道 （一  20 ; 
三  14 ) °

以 斯 帖 記 中 第 二 道 且 更 遨 要 的 諭 旨 是  

哈 曼 所 作 的 י 要 在 亞 達 月 十 三 日 殺 所 有 的  

猶 大 人 （三 14 ) 。道 可 怕 的 威 脅 激 励 末 底  

改 和 以 斯 帖 爲 他 們 同 胞 的 生 命 發 出 懇 求 。 

哈 受 的 謀 殺 意 圆 被 末 底 改 所 寫 的 相 反 諭 旨  

廢 掉 ，諭 旨 中 准 許 猶 大 人 保 衛 他 們 自 己  

( 八 1 3 〜 14 ) 。並 因 以 斯 帖 的 請 求 ，道 諭

旨 延 長 一 日 י 給 猶 大 人 更 多 時 間 毀 滅 仇  

敵 0
以 斯 帖 未 蒙 召 而 前 往 見 王 的 勇 氣 說 明  

了 的 波 斯 敕 令 （例 ）的 嚴 逭 性 。她 知 道 根  

據 敕 令 （例 ） י 如 果 王 未 向 她 伸 出 金 杖 ， 

她 必 被 治 死 （四 丨 1 ， 16 ) 。瓦 贸 提 的 經 歷  

正 好 相 反 。她 拒 絕 王 的 傅 喚 ，使 她 落 入 敕  

令 （例 ）的 定 罪 （一  1 3 ，1 5 ， 19 ) 。

取 苡 上 י 哈 曼 控 吿 猶 大 人 的 罪 名 ，即  

因 他 們 遵 行 不 同 的 律 例 ，他 聲 稱 道 律 例 不  

容 於 波 斯 的 律 例 （三 8 ) 。在 此 ，律 例 近  

乎 『習 俗 』和 『宗 敎 儀 式 』 。但 以 理 的 敵  

人 企 圖 使 他 傾 淠 ，也 是 在 他 神 的 律 法 J 
和 大 利 烏 王 的 律 例 之 間 找 把 柄 （但 六 4 ，8 
〔Η 6  9 〔י  ） 。

谕 旨 （例 ）另 一 個 較 不 珥 門 的 用 法 出  

現 在 斯 二 1 2 ，指 女 子 見 王 前 要 先 潔 淨 身 體  

十 二 個 月 的 規 矩 。像 所 有 其 他 的 律 例 一  

樣 ，這 些 規 則 被 嚴 格 地 遵 守 。

斯 一  8 的 例 的 意 義 較 爲 難 解 י 因 其 要  

點 似 乎 是 指 各 人 可 隨 己 意 飲 酒 。顯 然 例 可  

以 解 釋 爲 王 的 命 令 י 他 給 予 宴 會 中 佳 賓 個  

人 的 自 由 。

在 以 斯 帖 記 以 外 唯 一 出 現 本 字 的 地 方  

是 指 亞 達 薛 西 的 谕 旨 ，支 持 以 斯 拉 胬 助 耶  

路 撒 冷 歸 回 的 百 姓 （拉 八 36 ; 參 七 12〜 

24 ) °
H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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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A) ר·  aj 这

從 主 前 一 千 年 起 י 所 有 西 閃 族 的 語 言  

( 希 伯 來 / 亞 蘭 / 腓 尼 蕋 ）以 及 阿 拉 伯 文  

在 他 們 語 言 中 都 有 一 個 詞 位 （ m orphem e ) 
作 爲 定 冠 詞 。這 些 定 冠 詞 都 並 非 如 英 文 一  

樣 是 一 個 完 整 而 獨 立 的 字 ，而 是 加 在 它 所  

形 容 的 字 之 前 成 爲 字 首 （唯 亞 蘭 文 是 加 在  

後 面 成 爲 字 尾 ） 。迢 種 定 冠 詞 並 不 按 性 別  

來 區 分 （像 法 文 的 化 /化 或 希 臌 文 的 /W W  
י ( 也 不 按 數 盘 來 區 分 （化/ h  )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只 用 一 個 Λα י 冠 於 所 有 陽 性 和  

陰 性 、單 數 和 複 數 之 前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也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字 用 來 作 不 定 冠 詞 如 英 文  

中 的 “α /Μ ” 。有 時 後 者 可 以 用 數 字 一  

j  來 表 示 ，如 撒 上 六 7 ， 一 ־״ 輛 新

車 J °
本 定 冠 詞 很 可 能 原 本 是 指 示 代 名 詞 。 

早 先 的 字 型 類 似 心 / - 或 /7M- ( 不 過 依 本 字  

本 身 י 無 法 在 語 形 學 上 追 溯 至 此 ） 。然 後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Λα//ΛΜ中 י 的 “ 1” 或 “ 
η” 在 與 單 字 相 連 時 ，被 同 化 （ assim ilate ) 
成 那 字 的 第 一 個 子 音 而 形 成 那 子 音 的 重 覆  

( gem ination ) ，故  r  太 陽

J 變 成 。當 所 形 容 的 字 第 一 個  

子 音 是 喉 音 時 ，冠 詞 的 母 音 要 改 變 ，包 括  

補 傲 性 的 將 母 音 變 長 （ com pensatory  
lengthening ) ，或 異 化 （ d issim ilation ) 0

冠 詞 不 傜 加 於 苡 名 詞 י 如 果 一 個 形 容  

詞 是 修 飾 用 法 （ a ttribu tive ) 而 非 補 述 用 法  

( predicative ) ，那 麼 冠 詞 也 可 加 於 這 形 容  

言司，如 Αά ’ ly/z 等 於 『這 個 好 人 J
י 但 等 於 『這 人 （是 ）好 的 J 
。看 來 奇 怪 & 是 ，冠 詞 也 可 加 到 勋 詞 上 。 

在 這 種 情 形 之 下 ，它 似 乎 是 承 擔 一 關 係 詞  

的 角 色 。參 代 上 廿 六 2 8 ， 撒־״ 母 耳 所 分 別  

爲 聖 之 物 （ ) J ; 逬 十  Γ那 י 24

些 和 他 同 去 的 （ΑβΛδ/׳Α:ϋ，） 』 。本 冠 詞 也  

可 附 加 於 介 系 詞 י 如 「腿 和 那 在 其 上 的  

( W h e€aleha  ) J ( 撒 上 九  24 ) 〇

有 些 悄 形 希 伯 來 文 不 用 定 冠 詞 י 但 流  

暢 的 英 文 卻 馄 要 把 它 加 進 來 。在 希 伯 來 文  

裡 要 表 達 名 詞 （或 形 容 詞 ）的 所 有 格 關 係

時 ，是 將 第 一 個 字 （ the ) 變

成 附 屬 形 而 與 第 二 個 獨 立 形 的 字 （1& 
rec/wm ) 相 關 。文 法 的 規 則 是 ：附  

屬 形 名 詞 除 少 數 不 規 則 的 例 外 ，絕 不 加 定  

冠 詞 。獨 立 形 名 詞 若 是 限 定 的 （ definite )
，則 按 正 常 的 用 法 加 冠 詞 。而 附 屬 形 名 詞  

是 限 定 或 非 限 定 乃 筘 獨 立 形 名 詞 。如 此 ， 

片 語 『這 國 王 的 （逭 ）馬 J 應 寫 成  

h am -m elek 絶非 י   has-sus ka m -m eiek  °
反 過 來 י 有 許 多 地 方 希 伯 來 文 加 冠 詞  

，但 流 暢 的 英 文 翻 譯 不 需 要 加 。舊 約 關 於  

撒 但 的 經 文 可 說 明 之 。當 舊 約 提 及 撒 但 是  

神 與 人 的 超 強 敵 對 者 時 ，絕 大 多 數 稱 牠 爲  

ז 這 撒 但 J 。伯 一 、二 章 提 及 的 1 4 次 就  

是 這 樣 ，亞 三 1〜 2  ( 二 次 ）亦 同 。因 此 ， 

伯 一  7 按 字 面 讀 是 耶־ז 和 華 問 這 撒 但 說 J 
。在 這 些 段 落 中 ，冠 詞 表 達 的 效 果 是 要 顯  

出 心 /加 不 是 名 字 י 只 是 頭 銜 。僅 有 的 一  

段 提 到 『撒 但 』爲 名 字 ，是 在 代 上 廿 一  1 
( 即 不 加 冠 詞 ，且 我 們 須 將 這 節 與 其 平 行  

經 文 撒 下 廿 四 1 相 較 （參 G K C  126, e )
。另 一 方 面 ，學 者 們 運 用 這 個 舆 有 名 詞 乃  

爲 限 定 的 獨 特 （ ) 規 則 ，主 張 創  

一  2 的 希 伯 來 字 淵 』贲 際 上 是 隱  

藏 地 論 及 巴 比 倫 的 T iam at י 或 至 少 是 語 言  

學 上 的 對 等 字 。T ia m a t是 巴 比 倫 創 世 神 話  

中 原 始 海 洋 之 陰 性 似 龍 的 化 身 。Γ Λ ό /η在  

聖 經 中 也 的 確 從 未 使 用 定 冠 詞 ，這 是 聖 經  

洱 有 名 詞 的 特 徵 。然 而 就 各 方 面 說 ，這 似  

乎 不 太 可 能 構 成 足 夠 的 證 據 來 把 這 二 者 劃  

一 個 等 號 。D a h o o d 下 結 論 說 ：「聖 經 的  

f /1 0 m 等 於 烏 加 列 文 认 爪 ，而 非 如 前 幾 代  

的 學 者 們 所 極 力 主 張 是 直 接 從 巴 比 倫 文 獻  

中 衍 生 而 來 的 J ( AB, III，頁 36

) °
本 冠 詞 罕 見 於 聖 經 的 詩 體 中  此 用

法 類 似 烏 加 列 文 ，烏 加 列 文 根 本 沒 有 淸 楚  

的 冠 詞 。

參 考 書 目 ：大 多 數 的 標 準 希 伯 來 文 法 窗 會  

講 解 定 冠 詞 的 形 態 學 （ m orphology ) 與 句  

法 ，唯 獨  G esenius’ G ram m ar 例

外 ， O xford: C larendon Press, par. 126· 
H oneym an，A. M·, “ U garitic and Semitic

229



4 6 0 ה   (h a )

U sage,” JA O S 75: 121 — 22, 作 者 主 張 烏  

加 列 文 的 / m 是 古 迦 南 人 的 定 冠 詞 。 

L am bdin，T·, “The Junctural O rigin o f  
the W est Semitic D efinite A rticle ，” in 
N ear E astern  S tu d ies in H on o r o f  W illiam  
F oxw ell A lbrigh t, ed. H . G oedicke, 
Baltimore: Johns H opk ins，1971，pp. 315 — 
33·

V· P .  H .

460  ζΐ 疑 問 質 詞

Λ δ 加 於 句 子 或 子 句 的 第 一 個 字 成 爲 字  

首 ，多 半 是 直 接 問 句 。依 據 道 個 附 加 了 本  

質 詞 的 字 之 第 一 個 子 音 及 母 音 而 變 化 ， Λδ 
可 變 成  帶 強 點 （ dagesh forte
) °

希 伯 來 文 的 簡 單 疑 問 句 照 規 則 是 接 在  

本 疑 問 詞 Λ 5 後 面 的 。但 有 時 沒 有 這 個 贾  

詞 仍 爲 疑 問 句 ，如 『掃 羅 豈 能 管 理 我  

們 ？ 』 （撒 上 十 一  12 ) 就 是 沒 有 任 何 疑 問  

指 示 詞 。

有 時 當 Μ 出 現 在 一 個 疑 問 句 時 י 那  

疑 問 句 主 要 不 是 要 問 什 麼 訊 息 ，而 是 修 辭  

性 問 句 י 並 且 通 常 所 期 待 的 是 否 定 的 答 案  

( 「 我 豈 是 看 守 我 兄 弟 的 嗎 ？ 」 ，創  

四 9 ) ，偶 爾 期 待 的 是 肯 定 的 答 案 。

逭 在 先 知 文 學 中 最 淸 楚 י 我 們 要 以 耶  

利 米 爲 例 。在 許 多 例 子 中 י 此 質 詞 與 ״ /w 
平 行 使 用 。耶 十 八 1 4 ， 『利 巴 嫩 的 雪 豈 能  

斷 絕 呢 （Afi) ? 那 山 水 哪 能 乾 透 了 （ ’ 加 ） 

呢 ？ J 。這 兩 個 問 題 顯 然 需 要 否 定 的 答  

案 。然 而 先 知 繼 續 在 1 5 節 說 ，神 的 百 姓  

竟 忘 記 祂 。是 故 ，兩 個 修 辭 性 問 句 是 用 來  

強 調 神 對 祂 自 己 和 百 姓 之 間 不 正 常 分 裂 的  

憤 怒 有 多 麼 嚴 重 。耶 利 米 可 能 用 逭 雙 重 修  

辭 性 問 句 （ Λδ   ’ /w  ) 來 改 述 一 個 一

般 所 接 受 的 假 定 ，然 後 向 它 挑 戰 （二 1 4 ， 

31 ; 三 5 ; 八 4 י (  或 是 要 表 達 傅 統 的 宗 敎  

敎 義 （八 ; י 22 19 十 四 1 9 ， 22 ) 。

特 別 有 興 趣 的 是 耶 利 米 所 用 的 公 式 Αδ 
— ’ im  — 。參 二  1 4 ， Γ 以 色 列 是

僕 人 麼 （ AS ) ? 是 家 中 生 的 奴 僕 麼  

( 。 ·w ) ? 爲 何 （ ） 成 爲 掠 物  

呢 ？ J 。同 樣 的 公 式 還 出 現 在 耶 二 31 ; 八  

4 〜 5  ; 八 19 ; 八 22 ; 廿 二 28 ; 四 九 1 。 

在 各 例 中 ，頭 兩 個 問 句 建 立 了 他 敎 訓 中 的  

假 設 和 聽 衆 的 同 意 ，但 第 三 個 問 句 引 出 了

這 同 意 所 帶 出 的 含 義 。耶 利 米 像 約 伯 一  

樣 י 是 一 個 善 於 辯 論 的 人 。

參 考 害 目 ：G K C ， par. 100 k -n  ( fo r 
m orphology ) ;  par. 150 a-i ( for syntax ) · 
O n the use o f  question in Jerem iah, 
Brueggem ann, W. M ·， “Jerem iah ’s U se o f  
R hetorical Q ues-tions，” JB L 92: 358 — 74· 
H olladay, W. L·， “The So-Called ״D euter- 
onom ic G loss’ in Jer. VIII: 19b，” VT 12:

־98, 494־
V . P .  H .

חא ׳( 461 於 ’ > 看 哪 ！瞧 ！ （創 四 七 23
; 結 十 六 43 )

ח 462 א ה  ( h e » 阿 哈 、· ( 詩 卅 五 21
， 25 ; 結 4 五  3 )

ב ה ב ה  見  849b

。ל3 463 （" Λ δ δ α Ο 行 爲 虛 空 、成 爲 虛 妄

4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4 6 3 a א  כ ה  ( h e b e l )煙 霧 、一口  I

本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五  

次 ，四 次 爲 Q a l，一 次 爲 H iphil ( 耶 廿 三  

16 ) 。特 別 有 意 思 的 是 耶 二 5 和 王 下 十 七  

1 5 這 組 平 行 經 文 ：「他 們 隨 從 虛 無 ，自己  

成 爲 虛 妄 J ( N I V 作 「他 們 追 隨 無 用 的 偶  

像 ，自 己 成 爲 無 用 的 《! ) 。這 裏 說 明 了 兩  

個 無 情 的 原 則 ：⑴ 每 個 人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都  

披 戴 了 他 所 崇 拜 之 神 的 特 性 和 本 質 ；⑵ 所  

有 假 神 的 特 徵 是 他 們 毀 滅 了 敬 拜 他 們 的  

人 °

A e f te i煙 霧 、一  口 氣 、虛 空

本 贸 名 詞 在 K J V 中 幾 乎 均 被 譯 爲 虚  

空 （ vanity  )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7 1 次 ， 

3 6 次 用 在 傅 道 极 י 除 第 十 章 外 ，每 章 至 少  

— 次 〇

亞 當 的 次 子 亞 伯 י 道 專 有 名 詞 也 寫 作

這 名 字 與 本 實 名 詞 有 無 關 連 是 另 一  

回 取 。大 部 分 希 伯 來 文 辭 典 認 爲 『亞 伯 J 
和 同 源 的 亞 喀 得 文 Γ 兒 子 J 相  

關 。我 們 要 注 意 到 י 在 創 四 章 亞 伯 被 命 名  

時 沒 有 任 何 解 釋 י 道 件 事 不 太 可 能 會 沒 有

230



4 6 7 ה  ג ה  ( h a g ) l

因 爲 幾 乎 所 有 在 创 世 記 中 的 名 字 都י意 義

用發音相似的諧音字解釋過。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風 或 氣 息 。赛五七 

1 3 是 最 好 的 說 明 ，「風 （ ) 要把他們 

颳 散 ，一  口 氣 （ ) 要 把 他 們 都 吹 

用詭詐之舌所得」י去 J 。箴廿一  6 也 设 

之 財 j ，乃 是 吹 來 吹 去 的 浮 雲（

他 י /必 /? ) J 。勋 詞 ，意 爲 「吹 走 J 
扱 常 與 風 連 用 ，作 爲 吹 走 的 励 力 （如 詩 一

°）〔3 4:六 八  2 〔 Η 
Aeftei的 用 法 有 三 種 基 本 範 皤 。第 一 ’ 

用 來 稱 呼 神 的 百 姓 所 拜 的 假 神 ，因 此 RSV 

通 常 譯 爲 Γ 偶 像 』 （和 合 作 「虛 無 的 

; 神 j  ) : 申 卅 二 21 ; 王 上 十 六 1 3 ， 26 
王 下 十 七 15 : 耶 二 5 ; 八 19 ( 平 行 

8 ■於 ) ; 十 8 ，1 5 ; 五  一* 1 8 ; 傘 一

。〔7 Η 9 〕 ：詩卅一  6 〔 Η〕

有י第 二 ，本 字 用 於 描 述 個 人 的 悄 緖 

，時 是 個 人 心 情 惡 劣 時 的 情 緖 。赛 四 九 4 

我）^־/ ) ’ 勞 碌 是 徒 然י ־״僕 人 以 色 列 說 

虛 空 、(/ ״ (我 盡 力 是 虛 無 （巧  

』。約 伯 抱 怨 他 性 命 之 短 暫 和 不 

定 （七 16 ) 。比 較 詩 篇 中 類 似 的 觀 念 ：詩 

卅 九 5 , 6 ，1 1 〔1 ^ 6 , 7 ，1 2 〕 ： 六 二 9 

t ：A  33 ( iitlM  hebel behala10 3 ； ־ C Η 
平 行 ，心/ A / a 字 根 爲 Μ Λ α /『急 忙』）； 

九 四 11 ; 一 四 四 4 ( 與 设 / 影 子 平 

A e & i在 此 似 乎 意 爲 短 暫 無 י行 ）。因 此

常 〇

36（出 現 於 傅 道 咨 的 一 組 經 文י第 三 

次 ） 。這 些 經 文 可 歸 爲 幾 類 ：第 一 類 經 文 

中 ，作 者 旣 無 法 有 創 造 力 亦 無 把 握 能 自 由 

地 處 {0他 的 產 業 ，所 以 他 說 他 不 能 在 工 作 

中 י 19 י 21 י 找 到 成 就 ；逭 是 虛 空 ：二 11 
作 者8י ;六 2 。第 二 類 經 文 中 23 י ;四 4 

在 與 一 個 觀 念 博 鬥 ，即 罪 與 審 判 、公 義 與 

最 後 的 拯 救 ，其 間 關 連 未 必 直 接 或 明 顯。 

也 是 虛 空 ：二י這 對 人 生 是 一 種 反 常 現 象 

15 ;六 7 〜 9  ; 八 10〜 1 4。Λβδβ/ 在 此 處 意 

爲 無 意 疢 的 。第 三 類 經 文 ，作 者 哀 歎 人 生 

一-\־־ ; 以 此 爲 虛 空 ：三 19 ; 六 之י12 短 促 

8 ，1 0。總 結 而 言 ，人 生 ，以 钉 來 說 是 虛 無 

或 空 處 的 （無 眞 苡 的 本 質 ） ；以 觅 來 說，

是 短 促 的。 

上 述 觀 察 並 非 傅 道 密 作 者 對 於 人 生 的 

最 後 結 論 ，但 它 們 或 許 透 露 了 一 些 他 的 方 

法 和 隱 藏 的 前 提 。他 可 能 在 咨 試 用 論 證 顯 

人 若 無 神 的 啓 示 和 介 入 來 辩 助 ，便 無י示

法 找 到 生 命 的 意 義 。眾 獨 的 探 索 終 必 徒 勞  

無 功 。

參 考 害 目 ：G ord is，R .， : The
M a n  a n d  H is  Worlds 3d ed., Schocken, 
1968. G uillaum e，A·， “ Paranom asia  in the 
Old T estam ent,” JSS 9: 282—90, 特 別 在  

頁 282—8 3 討 論 到 亞 伯 這 名 字 的 阿 拉 伯 語  

源  ° K inlaw，D. F·, “ Ecclesiastes” in The  
W esleyan B ible C om m en tary II, Eerdm י ans 
, 1 9 6 8 .  M eek, T . J ·， “T ranslating  the 
H ebrew  Bible，” JB L 79: 328一 35，esp. pp. 
3 3 0 3 1 V׳ Staples, W. E., “The .־־  anity״ o f 
Ecclesiastes，” JN E S  2: 95— 104. T H A T，I， 
pp. 4 6 7 -6 9 .

V. P .  H .

464 י  כנ ה  黑 檀 樹 、 鳥 木 僅 見

於 結 廿 七 15

465 י  כ ה 〈Λ ό δ α " 分 開 僅 見 於 赛 四 七 13

466 ג  ה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6 6 a ג  הגי  喃 喃 低 語 、耳

語 、 默 想 （ 詩 五 2 ; 卅  

九 4 ) 來 自 假 設 性 的 字  

根 Agg ׳ י 丨旦與 /7初 0 關 @ $ 切

467  1 ה  發הג 聲 、低 語 、悲 嘆 、

默 想 、設 計 、計 謀

衍 生 詞

4 6 7 a ה  ”  轟 隆 聲 、电 哮

聲 、悲 嘆 （伯 卅 七 2 ; 結 二  

10 ; 詩 九 十 9 )

4 6 7 b ת  הגו  默 想 、 説 出

僅 見 於 詩 四 九 3 〔 Η 4 〕

4 6 7 c הגיוך1   ( h iggdyd? 1) 默 想

Λά!7ίϊ主 要 出 現 於 詩 體 ，特 別 用 於 詩 篇  

和 以 赛 亞 逬 。除 赛 八 18用 H ip h i l外 ，皆  

用  Q al °
和 其 同 源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一 種  

低 的 聲 音 J ，此 聲 爲 鸽 子 哀 鳴 （赛 卅  

八 14 ; 五 九 11 ) 或 獅 子 獲 食 咆 哞 （賽 卅  

一  4 ) 的 特 徴 。有 時 用 於 悲 傷 的 經 文 中 ’ 
如 爲 摩 押 的 密 判 哀 號 （赛 十 六 7 ; 耶 四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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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或 耶 路 撒 冷 崩 濟 後 ，敵 人 的 低 語  

( 哀 三 62 ) 。行 巫 術 的 在 行 巫 術 中 聲 音 綿  

攒 言 語 微 細 （赛 八 1 9 ) 。在 困 苦 中 詩 人 呼  

求 神 顧 念 他 的 心 思 （詩 五 1 〔 Η  2 〕 ） 。

本 字 常 指 源 於 惡 人 或 外 邦 人 心 中 並 表  

現 於 虛 謊 奸 詐 的 話 語 中 之 計 謀 （詩 二 1 ;  
箴 廿 四 2 ) 。所 說 出 不 好 的 話 被 描 述 成 旣  

發 自 心 （赛 五 九 13 ) 也 發 自 舌 頭 （赞 五 九

3 ) 。義 人 也 能 想 出 或 思 量 合 宜 的 回 答 （箴  

十 五 28 ) ，然 後 談 掄 智 恝 （詩 卅 七 30 ) 
或 神 的 公 義 （詩 卅 五 28 ; 七 一  24 ) 。詩  

十 九 1 4〔 Η  1 5 〕的 我 心 衷 的 意 念 J 平 行  

於 「我 口 中 的 言 語 』 ，詩 人 在 此 傘 他 自 己  

的 話 語 和 神 在 自 然 及 聖 經 中 所 傅 達 的 作 比  

較 〇

另 一 種 正 面 的 用 法 ，是 默 想 神 的 話  י
药 夜 思 想 （啓 一  8 ; 詩 一  2 י ( 好 像 惡 人  

迸 夜 思 想 詭 計 一 樣 （ 詩 卅 八 12 
〔 Η  1 3 〕 ） 。也 許 在 默 想 的 過 程 中 י 聖 經  

是 半 念 出 聲 來 的 。詩 篇 作 者 也 談 到 默 想 神  

( 六 三 6 〔 Η  7 〕 ）和 他 的 作 爲 （七 七 12 
〔 Η  1 3〕 ： 一 四 三  5 ) 。

默 想 、耳 語 、旋 律

名 詞 在 詩 九 二 3 〔 H 4 〕是  

指 豎 琴 所 彈 的 音 樂 。可 能 詩 九 1 6〔 Η  1 7 〕 

的 “ H iggaion” 乃 樂 符 之 一 種 （和 合 未  

譯 ） ，默 想 則 是 另 一 種 解 釋 。至 於 其 他 這  

類 術 語 請 見 。

H . W .

468  0 0 5 ^ד^ה   I I  移 動 、逐出

本 動 詞 僅 出 現 三 或 四 次 ，端 視 如 何 處  

理 撒 下 廿 1 3 而 定 。箴 廿 五 4 〜 5 用 不 定  

詞 獨 立 形 來 開 始 相 連 的 經 節 。除 去  

銀 子 的 渣 滓 和 除 去 王 面 前 的 惡 人 這 兩 種 有  

助 益 的 效 果 被 傘 來 作 比 較 。結 果 是 得 到 更  

純 的 器 皿 和 更 公 義 的 政 府 。以 赛 亞 也  

用 Q a l字 幹 來 描 述 神 將 猶 大 逐 出 她 土 地 的  

方 式 （廿 七 8 ) 。 藜־״ 風 』與 吹 自 沙 漠 的  

燥 熱 東 風 相 較 。道 三 個 例 子 中 的 除 去 都 是  

很 難 達 成 的 ，但 爲 要 能 產 生 純 淨 卻 是 必 須  

的 。

撒 下 廿 1 3 中 的 形 式 ，B D B 視  

之 爲 的 H ip h i l，但 Κ Β 覺 得 正 確 的  

字 根 應 爲 本 字 放 沖 。它 是 指 約 押 脆 詐 地 謀  

殺 了 大 衛 所 任 命 要 代 替 他 的 亞 瑪 撒 之 後 ，

將 亞 瑪 撒 的 屍 身 從 路 上 移 開 。

H . W .

ת סגו  見  467b
ג הגי  見  466a
ן ו י ה|  (h iggdydn) 見 

(Λόβίη) 見  469a

469 הג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6 9 a הגיו   (h & g in j 通 當 的 、 通

合 的 （結 四 二 1 2 ) 意 義 不 確  

定

470 ר  ה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本

字 根 意 爲 『逃 J ，出 現 於 穆 罕 默 德 著

名 的 逃 亡 ，H e g i r a 的 阿 拉 伯 文 名 字 中

4 7 0 a  ! ר הג  夏 甲

豇 甲 是 撒 拉 的 埃 及 使 女 的 名 字 ，亞 伯  

拉 罕 之 子 以 贸 瑪 利 的 母 親 。此 名 爲 閃 族  

語 ，非 埃 及 語 。有 關 夏 甲 的 資 料 記 載 於 創  

十 六 和 廿 一 章 。撒 拉 七 五 歲 仍 無 子 ，把 夏  

甲 給 亞 伯 拉 罕 爲 她 生 子 。我 們 從 古 努 斯  

( Nuzi  ) 的 泥 版 得 知 這 是 當 時 的 風 俗 （參  

“ New K irkuk  D ocum ents R elating to 
Fam ily  Law s,” T he A n n u a l o f  the  A m eri-  
can Schoo ls o f  O rien ta l R esearch9 X , 1930, 
頁 3 2 ) 。拉 結 和 利 亞 也 把 她 們 的 使 女 給 雅  

各 來 爲 她 們 生 孩 子 （創 卅 1〜 1 3 ) 。

夏 甲 懷 孕 後 ，自 認 凌 駕 於 撒 拉 之 上 ， 

撒 拉 就 苦 待 她 ，使 她 逃 走 。在 她 逃 走 期  

間 一 י 天 使 應 許 給 她 後 裔 ，並 叫 她 回 到 主  

人 家 。撒 拉 生 以 撒 時 י 以 贸 瑪 利 十 四 歲 。 

之 後 不 久 י 更 甲 和 以 贲 瑪 利 就 永 久 被 逐 。 

當 夏 甲 害 怕 他 們 會 渴 死 時 ，神 應 許 她 ，祂  

必 使 以 寅 瑪 利 成 爲 大 國 ，然 後 使 她 看 見 一  

口 水 井 。他 們 住 在 巴 蘭 ，夏 甲 從 埃 及 爲 以  

赏 瑪 利 娶 了 一 個 妻 子 。

〔我 們 可 以 注 葸 ，夏 甲 歷 身 於 別 是 巴  

曠 野 這 危 險 之 中 ，極 可 能 是 出 於 意 外 （創  

廿 一  14~ 21  ) 。亞 伯 拉 罕 打 發 她 走 時 ，她 

向 南 方 行 去 י 可 能 是 在 去 密 珥 的 路 上 （到 

埃 及 的 路 ） י 這 條 路 她 以 前 走 過 （創 十 六  

7 ) 。我 們 記 得 她 是 埃 及 人 。根 據 創 廿  

一  1 4 的 希 伯 來 >文 י 顯 然 她 迷 了 路  

( 诏 ，失 誤 י 參 詩 —— 九 1 7 6，Γ如 亡  

羊 走 迷 了 路 J ; 赛 五 三 6 ) 。在 曠 野 中 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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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的 結 果 是 嚴 道 的 י 她 的 拯 救 是 以 超 自 然  

的 方 式 來 到 。亞 伯 拉 罕 送 走 夏 甲 的 行 励 看  

來 似 乎 冷 酷 ，但 實 際 上 是 符 合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習 惯 法 （特 別 是 漢 摩 拉 比 法 典 ） 。更 甲  

的 孩 子 在 法 律 上 應 是 撒 拉 的 י 努 斯 法 律 規  

定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י 合 法 袈 子 自 己 所 生 的 孩  

子 （以 撒 ）應 有 長 子 的 權 利 。但 耍 甲 似 乎  

對 這 些 並 不 滿 意 י 因 此 升 起 了 惡 意 的 憎  

恨 。在 這 整 件 事 上 י 亞 伯 拉 罕 以 習 似 法 來  

代 替 對 神 應 許 的 信 賴 · 卻 結 出 了 苦 果 。R. 
L. H ，〕

保 羅 （加 四 韋 ）以 祺 意 法 來 卷 撒 拉 和  

茲 甲 的 關 係 ，及 甲 代 表 按 血 氣 和 自 我 努 力  

而 生 的 爲 奴 之 子 ；而 撒 拉 ，亞 伯 拉 罕 自 主  

的 荽 子 י 代 表 屬 於 應 許 和 恩 典 的 新 約 之 信  

徒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I, pp. 55—56.

C. P . W.

ד 471 הד  〈A rfr f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 7 l a  2^ ) דד  说הי 心 喊 叫 、喝 采

I 歡 呼

4 7 l b ד  ה 彳以… 歡 呼 僅 見 於 片 語  

AM 「 在 山 上 的 歡 呼 J
( 結 七 7 )

471c +הדד  (h a d a d )

哈 達

本 字 爲 幾 個 以 東 王 的 名 字 י 包 括 列 在  

以 東 諸 王 中 的 兩 個 王 ：比 達 的 兒 子 （殺 敗  

米 甸 人 的 ，創 卅 六 3 5 〜 3 6  ; 代 上 一  4 6〜 

י ( 47 和 一 位 較 晚 的 王 （代 上 一  5 0 〜 5 1  ; 
還 有 變 體 的 拼 法 創， י 卅 六 39 ) 。

哈 達 也 是 所 羅 門 一 個 敵 人 的 名 字 ，可  

能 就 是 上 述 的 第 二 個 王 （王 上 21〜 1 1 4  ，־

25 ; 另 一 拼 法 爲  4 d a d י ־־  i־־一  17 ) 。當 大  

衛 的 元 帥 約 押 屠 殺 以 東 人 時 ，哈 達 還 是 以  

東 王 室 的 幼 贲 ，被 其 父 的 臣 僕 帶 到 埃 及 。 

他 在 那 衷 娶 了 法 老 王 后 的 妹 子 爲 麥 。他 留  

在 埃 及 ，由 法 老 供 養 ，直 到 大 衛 和 約 押 去  

世 。然 後 他 回 到 以 東 ，爲 所 羅 門 搅 起 麻  

煩 。

哈 達 這 名 是 一 古 代 閃 族 骚 風 雨 神 之  

名 。上 述 之 以 東 名 『哈 達 』可 能 是 一 些 與  

哈 達 相 連 而 成 複 合 名 字 的 簡 稱 。它 被 用 作  

是 幾 個 複 合 名 字 的 一 部 分 ：便 哈 達 ，亞 蘭  

王 （王 上 十 五 1 8 ) ; 哈 大 底 謝 י 瑣 巴 王  

( 撒 下 八 3 ) ; 哈 達 臨 門 ，一 個 複 合 的 神

名 ，但 可 能 是 在 米 吉 多 的 一 地 名 （亞 十 二  

11 ) 。哈 達 也 許 和 烏 加 列 文 的 / i r f相 同 ， 

是 巴 力 （見 U T  19: no. 749 ) ，和 巴 比 倫  

的 A d a d 、A d d u 之 另 一 個 名 字 。

參 考 害 目 ： On Ben-hadad K ing o f  Syria， 
see A. M alam at, “The A ram eans ，” in 
Peoples o f  O T  T im esי ed. W isem an, D. J., 
O xford，1973, p· 152, note 24·

C· P· w■

472 הדה 伸 出 （手 ）

473 הדד ( h a d a k )

474 הדם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74a ם הד  梵 子 、 腳 梵

均 ^旨 主 的 腳 凳 （詩 —— 〇 1 ; 
赛 六 六 1 等 ）

475 הדם
1 • 番 石 榴 （樹 ） 如 赛 四

—· 19 ; 尼 八 15 ; 亞 一  8

476 הדח ( Λ ά ί /α ρ )抛 棄 （初 出 ） 、趕 、

逐 出 、推 （開 ）

基 本 的 意 義 是 推 、推 開 。舊 約 用 過 11 
次 ，均 爲 反 對 的 意 思 。對 象 通 常 是 一 個 人  

或 許 多 人 ，經 常 是 敵 人 。

敵 人 可 能 是 一 個 國 家 ，好 比 以 色 列 的  

一 切 仇 敵 י 耶 和 華 要 把 他 們 從 應 許 之 地 攆  

出 （申 六 1 9 ; 九 4 ; 得 廿 三 5 ) ; 而 埃  

及 ，耶 和 華 要 在 她 的 仇 敵 面 前 驅 逐 他 們  

( 耶 四 六 1 5 ) 。此 處 的 對 象 無 論 是 埃 及 軍  

隊 、它 的 領 導 者 ，或 是 公 牛 神 A pis ’這 衷  

是 指 埃 及 眾 事 上 的 失 敗 是 不 用 說 了 。

被 逐 的 對 象 也 可 以 是 個 人 ，如 神 應 許  

將 趕 逐 家 宰 舍 伯 那 離 開 他 官 職 （赛 廿  

二 9 ) ，或 如 基 哈 西 要 推 一 個 婦 人 離 開 以  

利 沙 （王 下 四 27 ) 。比 勒 達 描 寫 惡 人 好 像  

從 光 明 中 被 攆 到 黑 暗 衷 （伯 十 八 18 ) 。本  

字 亦 用 指 殺 人 者 的 行 励 （民 卅 五 2 0 ’ 

22 ) °

本 字 以 比 喩 方 式 用 於 百 姓 ，是 指 肥 羊  

推 擠 瘦 羊 （結 卅 四 21 ) 。根 據 箴 十 3 ，耶  

和 華 推 開 （阻 礙 ）惡 人 所 欲 的 。

C. P- W·

477 A׳)  S r f a r )尊 敬 、裝 飾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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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詞

4 7 7 a הדר   榮 美 、榮 耀 僅

見 於 但 一-־1  20 
4 7 7 b רו  ד ה  裝 飾

477c הדרה   裝 飾 品 、 榮

動 詞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共 出 現 七 次  

( 其 中 赛 四 五 2 —處 有 疑 問 י 馬 所 拉 經 文  

爲 /h5i/£rriw י IQ Isa ·〔編 按 ··爲 死 海 古 卷 中  

第 一 洞 （ IQ ) 的 第 一 份 （ a  ) 以 赛 亞 密 手 抄  

本 〕爲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出 現 三  

次 。

本 動 詞 主 要 用 於 描 述 人 與 人 的 關 係 。

年 輕 人 要 敬 重 老 年 人 （利 十 九 3 2 是 從 正

面 講 ，哀 五 1 2 是 從 反 面 講 ） 。因 此 ，本

字 背 後 有 表 尊 敬 的 意 思 。其 他 觀 念 包 括 偏

獲 （對 陷 於 法 律 的 窮 人 ，只 因 他 的 貧 窮 ，

非 因 他 的 無 辜 ：出 廿 三 3 ) 。另 一 方 面 也

禁 止 奉 承 富 有 者 ，博 取 他 們 的 注 意 ，或 當

他 們 該 受 斥 貴 時 卻 爲 他 們 的 行 爲 辯 解 ；利

十 九 15 : 箴 廿 五 6 。只 有 一 處 經 文 （赛 六

三 י ( 1 本 動 詞 的 用 法 （被 動 分 詞 ）是 描

述 神 榮 耀 的 顯 現 。

在 亞 蘭 文 的 經 文 中 ，本 動 詞 總 意 爲 尊

敬 / 讚 美 （神 ） 。在 但 四 3 4 〔 Η  3 1 〕 ，它

與 動 詞 平 行 ；在 但 四 37
•

〔 Η  3 4 〕 與  平 行 ； 在 但

五 2 3 與 平 行 。

Λ ό ί/ά τ裝 飾 、榮 美 、尊 敬

本 贲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2 9 次 י 其 中 16 
次 在 詩 篇 。

名 詞 A S rfar與 下 列 各 項 有 關 連 ：⑴ 大  

自 然 的 榮 美 י 因 它 反 映 出 神 的 良 善 （利 廿

三 4 0 ; 詩 ------------ 3 ; 赛 卅 五 2 )  ··⑵ 人

( 赛 五 三 2 ，受 苦 的 僕 人 ，美 容 ） ；身 爲  

神 所 創 造 的 人 （詩 八 6 ) ; 老 年 人 的 白 髮  

( 箴 廿 2 9 ) ; 理 想 的 妻 子 （ 箴 卅  

一  2 5 ) 。⑶ 用 於 城 市 ：耶 路 撒 冷 （赛  

五 14 ) ; 錫 安 （哀 一  6 ) ; 波 斯 、路 徳 、 

弗 等 區 域 （結 廿 七 10 ) ; ⑷ 約 瑟 的 支 派  

( 申 卅 三 Π  ) 可 能 也 是 全 巴 勒 斯 坦 （但 十  

一  2 0 ，心 办 ( ־/ 。在 逭 些 經 文 中 י 有 些 是 指  

尊 榮 離 開 神 的 百 姓 。神 的 兒 女 沒 有 屬 於 自  

己 與 生 俱 來 的 尊 榮 ，如 果 神 離 開 י 尊 榮 也  

離 開 。因 此 י 這 是 神 賜 的 禮 物 ，但 仍 是 可  

以 被 取 走 的 。

本 名 詞 最 常 用 於 (3)王 以 及 王 的 威 嚴 ， 

或〇3)神 本 身 。前 者 可 注 意 下 列 經 文 ：詩 廿  

— 5 〔H 6 〕 ；四 五 3 〜4 〔114—5 〕 ；箴  

十 四 28 ( ) 。它 不 僅 指 君 王 天 賦 的

榴 利 ，也 指 與 君 王 身 份 相 配 的 活 励 ，正 如  

尼 布 甲 尼 撒 （但 四 3 4 〔亞 蘭 文 3 1 〕和 四  

3 7 〔亞 蘭 文 3 4 〕 ）和 伯 沙 撒 （但 五 23 ) 
的 故 事 所 說 明 的 。

在 下 列 經 文 中 本 字 是 描 寫 神 的 ：詩 廿  

九 4 ; 九 十 1 6 ; 九 六 6 ( = 代 上 十 六  

27 ) ; — 〇 四  1 ;  3 ; — 四 五  5 ，

1 2。特 別 有 趣 的 是 在 「祂 （神 的 ）威 嚴 的  

榮 光 J ( Αδί/a r  ) 和 『耶 和 華 的 驚 1#
( /7 _ 似/ )  J ( 赛 二  10 1 9 ， ( י 21 之 間 的  

平 行 關 係 。先 知 醬 吿 猶 太 人 要 隱 藏 以 躱 避  

二 者 。逭 懇 求 緊 跟 在 一 連 串 毀 滅 性 的 罪 狀  

之 後 ，道 些 罪 是 必 須 受 審 判 的 。顯 然 ，以  

喪 亞 並 非 勸 導 百 姓 隱 藏 ，以 期 待 可 以 逃 脫  

神 的 搜 尋 之 光 。他 所 說 的 是 ，百 姓 是 如 此  

邪 惡 和 墮 落 ，他 們 不 可 能 和 一 位 有 純 淨 之  

光 及 威 嚴 的 神 相 交 。因 此 ，這 不 是 一 個 勸  

吿 ，而 是 一 個 咒 詛 。

片 語 値 得 特 別 加 以 討  

論 。它 在 薇 約 出 現 四 次 ：詩 廿 九 2 ; 九 六  

9 ; 代 上 十 六 29 ; 代 下 廿 2 1 ，再 加 上 詩 一  

־— Ο  3 相 關 的 片 語 A adr2扣 办 577。RSV 
均 譯 爲 Γ 聖 潔 的 裝 飾 J ( holy a rray  ) 。經  

常 的 用 法 是 「以 聖 潔 的 裝 飾 敬 拜 耶 和 華 J 
( 如 詩 廿 九 2 ) 。與 「聖 潔 的 妝 飾 』平 行  

的 是 「 聖 服 J ( 利 十  

六 4 ) 。同 時 在 數 處 ，動 詞 赛 六  

三 1 ) 和 贲 名 詞 詩 一 〇 四 1 ; 伯 四  

十 1 0 ; 箴 卅 一  3 5 ) 相 連 於 動 詞 /δδαίΛ 
( Γ 穿 上 』 ） ，並 在 結 十 六 1 4 連 於 動 詞  

י 也 許 是 指 某 種 授 職 典 禮 。

另 一 方 面 K J V 將 上 述 片 語 一 致 譯 爲  

Γ 神 聖 的 美 容 J 。現 在 因 著 下 面 這 個 烏 加  

列 文 的 證 據 ，出 現 了 第 三 種 可 能 的 譯 法 。 

在 克 略 特 史 詩 A : 154, 1 5 5 行 寫 著 ：

K rt ״ y h t  # whim
‘b d  · il · w hdrt

K r t 注 視 著 ，那 原 來 是 夢

E l 的 僕 人 ，那 乃 是 一 個 （神 聖 的 ）顯

現

如 此 一 來 ，除 了 神 眞 寅 的 顯 現 會 引 起  

人 的 敬 畏 之 外 ，經 文 所 強 調 乃 是 耶 和 華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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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 的 顯 現 ，而 非 敬 拜 者 （如 『聖 潔 的 裝  

飾 j 這 譯 法 所 表 示 的 ）。因此第三種驛文  

可 爲 ：『當耶和華在聖潔中頭現時要在祂  

面 前 俯 伏 j 。

#  考  $  巨 ： O n the phrase hadrat qodeshy 
cf· A ckroyd, P. R·， 14Some N otes on the 
Psalm s，” JTS 17: 392 — 99, esp· pp. 393 — 
96· C ross，F. M■， “ N otes on a  C anaan ite  
Psalm  in the Old T estam ent,” BA SO R 
117: 19一 21，esp. p· 21· C aq u o t，A ” “ In 
splendoribus sanctorum ，” S yria  33: 36 — 
41. D ahood, M ., P salm sy AB, vol. 3: 116. 
D onner， H .， “ U gari-tism en in der Psal- 
m en-forschung ，” Z A W  79: 3 2 2 5 0 .esp ,־־־ 
pp. 3 3 1 -3 3 . G o rd o n，UT: no. 752· V ogt， 
E·， “ D er A ufbau von PS 29,” Bib 41: 
17一 24, esp· p· 24· T H A T，I，pp· 469—72，

V. P .  H .

478 Α) לוה  ά Α )啊 呀 ！ （結卅  2 )

479  ^  ( Λ δ ) 啊 ！ （摩 五  16 )

480 א  הו  ( h u 9) א  י הי  ( h V )  ^  -
它 、他 自 己 、她 自 己 、 同 一 、那

( 是 ） 、誰

逭 是 第 三 人 稱 單 數 ，獨 立 的 主 格 代 名  

詞 ：他 、她 、它 。

當 名 詞 主 詞 省 略 時 ，大 部 分 情 況 中 ， 

希 伯 來 文 不 需 （英 文 就 要 ）放一個獨立代  

名 詞 在 限 定 勋 詞 前 面 。當 它 出 現 時 ，通常  

是爲了強調或表達另一類結構。

這 類 結 構 之 一 是 名 詞 句 子 （nom inal 
s e n te n c e )或 子 句 ，是 不 具 限 定 動 詞 的 句  

子 ，只 有 名 詞 或 形 容 詞 （包括以分詞當作  

形 容 詞 ）作 述 語 （英 文 就 得 加 上 b e 動 

詞 ）。在 這 種 結 構 中 ，如果名詞 主 詞 被 省  

略 ，就 需 要 代 名 詞 ：以 名 詞 作 述 語 時 ’
Γ 他 （是 ）我 的 主 人 J ( 創 廿 四 65 ) ; 以 

形 容 詞 作 述 語 ，Γ 他 累 昏 了 』（創 廿  

五 29 ) ; 以 分 詞 作 述 語 ז， 他坐在帳棚門  

口 J ( 創 十 八 1 ) 。

當這種名詞句子 或 片 語 和 前 面 的 東 西  

有 關 聯 時 י 此代名詞可當成關係代名詞來  

翻 譯 （如 w ho, which ; 編 按 ：中文無關係  

代名詞，故 較 難 看 出 ） 比־״： 拉 ，它就是瑣  

珥 j  ( 創 十 四 2 )  ; Γ 以 掃 ，它 就 是 以

東 J ( 創 卅 六 1 ) 。偶 爾 代 名 詞 在 述 語 後  

面 ：這 樣 ， 不־״ 潔 淨 它 J 要 譯 作 『它 是 不  

潔 淨 的 J ( 民 十 九 15 ) ; 『二 十 季 拉 它 J 
譯 作 它 是 二 十 季 拉 』 （民 十 八 16 ) 。特  

別 在 W 帶 頭 的 從 屬 子 句 上 更 是 道 樣 W י 意  

爲 因־״ 爲 』 ：『因 爲 不 潔 淨 他 』即 「他 是  

不 潔 淨 』 （利 十 三 Η  ) ; 「因 爲 許 多 他 們  

( 是 ） 』 （ 民 廿 二 3 ) 。 這 種 情 形  

在 ( 意 爲 which ， th a t ) 也 很 普 遍 ： 

從 畜 類 那 不 潔 淨 的 （ 、 ）它 （是 ） J 
( 創 七 2 ) ; Γ 那 在 你 後 裔 之 外 他  

( 是 ） 』 （創 十 七 12 ) ，常 稱 之 爲 再 一 次  

提 到 的 （ resum ptive ) 代 名 詞 。

有 時 在 一 名 詞 句 子 中 ，代 名 詞 放 在 主  

詞 與 名 詞 述 語 之 間 ，如 果 是 英 文 就 會 有 to 
b e 的 形 式 · · 「約 瑟 י 他 （是 ）治 理 者 J 
( 創 四 二 6 ) ; Γ 你 （是 ）他 ，神 ■1 ( 撒  

下 七 28 ) 。這 個 在 英 文 顯 得 多 餘 的 代 名 詞  

在 這 斑 並 非 爲 取 代 b e 動 詞 י 而 是 用 來 強  

調 ， ，加 / 5 祕 ， 它 就 是 你 J 。在 疑 問 詞 後  

面 也 可 加 代 名 詞 作 爲 強 調 ， ז 誰 （是 他 ） 

能 定 我 有 罪 呢 ？ J ( 赛 五 十 9 ) 。

當 一 個 片 語 把 主 詞 和 動 詞 分 開 時 ，可  

以 在 限 定 動 詞 前 用 一 個 代 名 詞 ：『你 所 賜  

給 我 ，與 我 同 居 的 女 人 ，她 給 我 j  ( 創 三  

12 ) ; 又 Γ 你 本 身 所 生 的 ，他 才 成 爲 你 的  

後 嗣 （創 十 五 4 ) 。除 非 爲 了 強 調 的 綠  

故 ，這 種 用 法 在 英 文 中 是 多 餘 的 ，通 常 不  

需 譯 出 。

本 代 名 詞 也 用 於 接 在 述 語 後 面 附 加 的  

主 詞 ， Γ 約 瑟 回 埃 及 去 了 ，他 ，和 他 的 衆  

弟 兄 ，並 一 切 （人 ） 』 （創 五 十 14 ) 。

代 名 詞 加 上 冠 詞 可 用 作 指 示 形 容 詞 ’
「那 個 j  ( 對 應 於 Γ這 個 J  ) ， Γ 那 

地 方 」 （創 廿 一 Γ י ( 31  當 那 曰 J 意 即  

r 同 一 天 j  ( 創 十 五 18 ) 。

/ ^ ，可 單 單 用 來 強 調 ： 我־1 知 道 他 是 能  

言 的 』 （出 四 1 4 ) ，或 ״ 耶־ 和 華 ’他  

( 是 ）神 』 （詩 一 〇 〇 3 ) 。英 文 可 用  

Γ 他 自 己 j 來 表 示 強 調 ， Γ耶 和 華 他 自 己  

討 我 們 的 罪 J ( 窗 廿 二 23 ) 。當 它 用 於 加  

強 一 個 前 面 的 字 尾 代 名 詞 時 ，很 難 譯 成 文  

字 ，因 爲 英 文 的 對 等 語 句 是 把 重 點 放 在 那  

個 代 名 詞 上 r י 他 所 說 的 』 ，即 將 戶 篩 所  

說 的 和 亞 希 多 弗 所 說 的 作 成 對 比 （按 字 義  

是 Γ 在 他 口 中 的 j  ; 編 按 ： 〔在 他  

的 口 中 ， 爲 字 尾 代 名 詞 〕 〔也 〕

〔他 〕 。此 句 中 Λδ׳ 用 來 加 強 此 字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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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名 詞 ：〔也 在 他 的 口 中 〕 ，撒 下 十  

七 5 ) °
u，和 丨 不 僅 是 母 音 字 母 ，如 烏 加 列 文  

的 代 名 詞 /muw Γ 他 J 和 『她 J ( /nv 
和 紗 ）所 顯 示 。

未 能 解 釋 的 是 י 在 五 經 和 少 數 幾 個 其  

他 地 方 的 用 法 中 ，/m〃 的 意 思 可 爲 「他 J 
( 發 音 爲 Α β · )或 「她 』 （以 固 定 的 修 正  

後 讀 法 發 音 爲 Α Γ ) 。逭 情 形 在 過 去 曾 使 一  

些 人 覺 得 陰 性 和 陽 性 的 代 名 詞 原 本 都  

是 /m，，י 但 烏 加 列 文 否 認 了 這 個 結 論 。顯  

然 這 種 情 況 是 由 於 某 種 方 言 或 文 士 學 校 的  

奇 特 行 徑 。

參 考 書 目 ：M ontgom ery，J· A .， “ The 
Hebrew  Divine N am e and the Personal 
P ro n o u n /" V ，” JB L 63: 161 — 63.

C· P· w .

א 481 סן  降 落 僅 見 於 伯 卅 七 6

482 ד  ה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482a  ! ד הו  光 輝 、威 嚴 、

活 力 、榮 耀 、尊 敬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用 了  2 4 次 י 大 部 分 出 現  

於 詩 篇 （八 次 ） 。它 經 常 被 發 現 與 相 關 字  

並 列 ，其 意 亦 爲 『威 嚴 J 或 『尊  

敬 』 ，當 此 二 字 一 同 出 現 時 ，次 序 總  

是  Αδίί ··詩 廿  一5 Η 〕״   6 〕 ··四 五

3 〔Η 4 〕 ；九 六 6 ( = 代 上 十 六 2 7 ) ; 
一 〇 四 1 ;  3 ; 伯 四 十 1 0 ( 七

次 ） 。L X X 用 來 譯 的 字 有 ( 榮  

耀 ，九 次 ） 、 ( 四 次 ） ，加 上  

其 他 各 種 各 樣 的 字 。到 目 前 爲 止 未 發 現 在  

閃 族 語 言 中 有 與 相 關 的 字 根 。它 純 粹  

是 一 個 希 伯 來 字 。

本 實 名 詞 被 用 爲 下 列 各 項 的 特 徴 或 屬  

性 ：（a ) 人 ；民 廿 七 2 0 ，摩 西 和 約 逍 亞 ； 

箴 五 י 9 智 恝 之 子 ；但 十 8 ，但 以 理 （呂 

本 作  Γ 美 貌  J ， RSV 作  rad ian t appear- 
ance ) ; 何 十 四 6 〔 Η  7 〕 ，北 國 以 色 列 悔  

改 及 恢 復 神 的 祝 福 後 ；耶 廿 二 1 8 , 約 雅  

敬 ；（b ) 動 物 ，特 別 是 馬 ：伯 卅 九 20 ··亞  

十 3 ; ( 0 植 物 ， 橄 欖 樹 ： 何 十 四 6 
〔H 7 〕 °

本 實 名 詞 絕 大 多 數 與 神 有 關 。祂 的 威  

嚴 可 見 於 創 造 中 ：詩 八 1 〔 Η  2 〕 ，「神 的  

榮 耀 在 天 上 被 歌 頌 J ，或 譯 爲 ״ 被־ 諸 天 所

歌 頌 』 ，如 果 此 處 所 指 的 是 天 上 天 體 所 發  

的 音 樂 ；詩 一 四 八 1 3 ，『神 的 榮 耀 在 天 地  

之 上 』 ；哈 三 3 ， ־1 祂 的 榮 光 遮 蔽 諸  

天 』 。當 聖 經 作 者 注 目 神 的 手 在 宇 宙 中 的  

作 爲 時 י 他 們 只 能 頌 讚 神 的 榮 耀 ：詩 一 四  

五 4 。道 榮 耀 是 神 衣 服 的 一 部 分 （詩 一 0  
四 1 ) 。 它 能 夠 被 聽 見 （赛 卅 30 ; 詩  

八 2 ) 。神 把 它 遺 留 給 那 在 生 活 中 與 祂 相  

交 的 人 ：詩 廿 一  5 〔 Η  6 〕 ；代 上 廿 九 25 
( 所 羅 門 ） 。這 屬 性 煅 後 應 用 於 彌 赛 亞 身  

上 ，他 要 建 造 耶 和 華 的 殿 ，並 擔 負 王 的 尊  

榮 （亞 六 13 ) 。

除 了 與 平 行 外 ，我 們 還 可 注 意  

下 列 各 處 ：A 3 rf在 代 上 廿 九 1 1 與 下 列 希  

伯 來 字 合 在 一 起 ，一 同 描 述 神 的 本 性 ： 

ged14H£1 ( 錄 大 ） ·，g^btiriir ( 能 力 ） · ， 

" / ;，咖 （榮 耀 ） ；”― （強 勝 ） 。在 伯  

四 十  1 0 ， 除  了  Λδί/ 與  g S ’ 6/2
( 威 嚴 和 卓 越 ）連 用 。在 哈 三 3 〜 

4 Λ3ί/ 還 י  與  /W //0  ( 頌 讚 ） 、 ( 輝  

煌 ）和 ‘ 5 2 ( 能 力 ）一 同 使 用 。

最 後 我 們 可 注 意 A3rf在 專 有 名 稱 中 的  

用 法 ，如 荷 第 雅 （尼 八 7 ) ， 『耶 和 華 是  

我 的 光 輝 』 ；何 達 威 （尼 七 43 ) ， 『耶 和  

華 是 威 嚴 的 』 ；亞 比 忽 （代 上 八 3 ) ’
『我 父 是 威 嚴 』 ；亞 米 忽 （代 上 九 4 ) ’
Γ 我 的 親 族 是 成 嚴 ■ I，可 能 便 雅 憫 人 士 師  

以 窃 亦 是 。

參 考 書 目 ：雖 然 的 字 根 未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以 外 的 閃 族 語 言 中 ，但 閃 族 語 中 確 有  

些 字 是 指 Γ 使 人 肅 然 起 敬 的 光 輝 ■I之 意 ° 
臀 如 參 巴 比 倫 語 。O ppenheim，A· L ·， 

“ A kkad ian  pul (u)h(t)u and  m elam m u,” 
JA O S 63: 31 34־ ־ . Cassin, E., L a  splendeur 
divine. In troduction  a  1 ,e tude de la 
m entalite m esopotam ienne, Paris: La H a- 
ye, M ou ton  & Co, 1968. M endenhall, G . 
E., T he T en th  G eneration, Baltim ore: John 
H opk ins，1973, C hap ter 2 ， “ The M ask o f 
Y ahw eh ，” T H A T，I，pp. 472_ 74.

V. P. H.

) הןה 483 h d / w & )  1  降落

衍 生 詞

483a +הוה ( h a w w a ) 災難

483b tnjri ( h a y y a ) 災難

483c ה״וה־ו־ ( k d w a ) 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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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u;a I 在 舊 約 僅 出 現 的 一 次 （伯 卅 七  

6 ) ，是 命 令 式 ，描 述 物 質 的 降 落 。當 它 作  

Λέννέ’ 時 ，被 視 爲 r 阿 拉 伯 化 的 用 法 J 
( BDB，頁 217 ) ，但 更 可 能 是 字 母 aleph 
( ，） ，乃 用 來 使 之 與 I I 有 所 區 別  

( KB י 頁  227 ) °
励 詞 Aau^a 1 按 字 面 描 寫 雨 雪 降 落  

( 伯 卅 七 6 ) ，但 它 衍 生 的 名 詞 則 以 隱 喩  

方 式 講 到 命 運 的 降 臨 。因 此 等 於 降  

在 約 伯 身 上 的 災 害 （伯 六 2 ; 卅 13 ) ;

，即 那 些 突 然 臨 到 巴 比 倫 的 （赛 四 七  

11 ) 或 猶 大 的 ， Γ 災 害 加 上 災 害 ) נ־ 結 七  

2 6 ) 。最 普 通 的 名 詞 所 指 可 由 災 禍  

的 事 贾 （詩 五 七 1 〔 Η  2 〕 ）如 恩 昧 的 兒 子  

所 帶 給 父 母 的 禍 患 （箴 十 九 13 ) ’到 災 禍  

的 原 因 ，亦 即 道 德 上 的 失 敗 。所 以 詩 五 9 

〔 Η 1 0〕可 譯 爲 「他 們 的 臟 腑 滿 有 毀 滅 J 
( RSV ; K J V 與 A S V 作 「邪 惡 J ) ° 其  

他 詩 篇 描 述 一 ־1 奸 惡 ■!的 王 位 （詩 九  

四 20 ) 和 統 治 者 想 出 的 Γ 邪 惡 』 （詩 五 二  

2 〔Η 4 〕 ，掃 羅 本 人 明 顯 的 是 第 ― ■ 〔 Η 

2 〕所 說 的 Γ勇 士  J ，而 非 其 下 屬 多 益 ，參  

J. A· A lexander， 77ze I I， 頁  13

) 。但 義 人 能 夠 辨 認 這 些 奸־״ 惡 』 （伯 六  

3 0 ) 。在 聖 經 中 所 有 這 類 過 失 都 在 神 的 主  

權 控 制 之 下 ，且 能 爲 眞 誠 的 信 心 所 勝 （詩  

州־八 12〜 1 3 ; 九 四 19〜 2 0 ) 。

災 難 、 邪 惡 、 惡 欲

A S V 、R S V 亦 作 切 望 、慾 望 ；K J V 作  

״ ־ 有 害 的 願 望 、邪 惡 』 ， 箴 十 3 ; 十  

一  6 ; 彌 七 3 。衍 生 自 Γ 願 望 J 。 

Κ Β ，頁  228 °

A a y y S 災 難

在 約 伯 記 中 爲 Λαννννό的 未 修 正 之 變

體 。

災 害

K J V 、A S V 作 ז 危 害 』 ，爲 災 難 的 古  

代 用 法 。

J .  Β . Ρ .

4 8 4 ה  הן  I I  /2办 0  ( 見 該 項 ）的 較

士 形 式 及 稀 有 同 義 字 ，意 爲 是 、變 成

衍 生 詞

4 8 4 a ) יהוה־ו*  y h w h ) 难 氮

4 8 4 b  tn ； 雅 成

本 字 根 意 爲 存 在 ，如 一 樹 幹 存 在 於 它 

1 -一  3 ) ; 或 發 展 ，如 尼 希־所 倒 之 處 （傅 

米 陰 謀 作 猶 大 人 王 的 謠 傅 （尼 六 6 )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只 保 存 了 另 三 個 A5t/;a I I 的 例 

，( 子 （創 廿 七 29 ; 傅 二 22 ; 赛 十 六 4 
然 而 聖 經 亞 蘭 文 b e 動 詞 的 標 準 形 態 仍 是

° h aw a9

Y a h w e h
逭 四 個 子 音 字 母 組 成 的 神 之 名 字  

te) י trag ram m aton  ) Y H W H ，主 或 雅 威 

是 神 的 名 字 ，並 且 是 聖 經 中 神 最 常 用 的 稱 

在 舊 約 出 現 5 ,3 2 1 次 （T D N T ，I I I，頁י呼 

1067 ( ) K JV  和  ASV 譯 作  the  L O R D， 

或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眞 正 的 頭 銜 『 主  

〔L o r d 〕 J 亦 出 現 時 ， 則 作 G O D， 

但 K J V 在 七 處 經 文 譯 作 耶 和 華 

因 在 那 琪 特 別 強 調 此י〔J e h o v a h 〕是 例 外 

名 〔出 六 3 ; 詩 八 三 1 8〔 Η  1 9〕 ；赛 十 二 

2;廿 六 4 〕 ，或 是 與 其 他 字 結 合 ，如 耶 和 

華 以 勒 〔創 廿 二 14 ; 參 出 十 七 15 ; 士 六 

24 ; A S V 則 一 律 作 耶 和 華 ，Jeho-

v a h〕）°

γ ά Λ 是 Y a h w e h 的 簡 寫 。 出 現 5 0 次 

(譯 爲 英 文 時 同 上 ，除 了  K J V 在 詩 六 八 

4〔 Η  5 〕譯 爲 J a h ，因特另11強 調 此 名） 

同 樣 有 許 多 專 有 名 詞 與 聖 名 Γ 雅 成 J 
的 簡 寫 字 複 合 在 一 起 ，例 ： ，耶 

和 拿 單 ， Γ 雅 威 賜 與 J ; 簡 寫 爲 

Γ 約 傘 單 j ，是 同 一 個 人 的 別 名 （比 較 撒 

上 十 三 2 〜 3 與 十 四 6 , 8 ; 撒 下 十 

4 2〜43 ( )編 按 ：和 ־七 1 7 ，2 0 與 王 上 一 

合 均 作 r 約 拿 單 』 ） ； ，耶 和 沙 

，/法 ，『雅 成 審 判 』 ；簡 寫 成 少 & 心/沿 

上^ 約׳ 沙 法 』 ，僅 用 在 大 衛 的 二 位 屬 下־״
。( 24 (-— 43 ;十 五 

Λ δ > νό ΙΙ在 神 學 上 的 遠 要 性 由 它 所 衍 生 

的 名 詞 而 來 ，就 是 神 的 名 字 ，雅 威 ，或 它

的 簡 稱。

Y H W H 起 先 沒 有 相 稱 的 希 伯 來 文 母 

音 。但 從 它 對 應 的 励 詞 形 式 的 未 完  

成 式 ，古 代 爲 ，以 及 從 後 期 Υ Η· 
W H 出 現 在 希 脈 文 爲 或 來 

起 初 發 音 爲 Y a H W e H 似 乎 是 可 能י © 
一  3 Λδννδ未 完 成 式 的 一 個 字־־^的 。在 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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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音 消 失 之 字 形 爲 y /if i，（ otiose aleph, 
G K C ，頁 211 ) 。道 也 許 可 以 解 釋 主 前 第  

五 世 紀 伊 里 芬 丁 蒲 紙 （Elephantine 
papyri ) 上 的 較 短 名 字 Y H W ，和 像 Jeho- 
z a d a k 『雅 威 （是 ）公 義 的 _ !，或 Joel ( 約  

珥 ）『 雅 威 （是 ）神 《1 逍 類 名 字 的 字  

首  、γ δ - 和  ( KLB，頁  369 ) 。

〔這 個 四 子 音 字 母 組 成 的 神 之 名 字 起  

初 的 發 音 還 有 另 一 個 可 能 應 該 要 提 。琪 實  

上 · 『雅 威 j 這 個 發 音 有 一 個 問 題 。它 是  

早 期 和 晚 期 的 元 素 奇 怪 的 組 合 。此 名 在 聖  

經 以 外 的 首 次 出 現 是 在 約 主 前 8 5 0 年 的 摩  

押 碑 上 。那 時 母 音 字 母 剛 剛 開 始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中 י 假 如 Y H W H 代 表 早 於 主 前 900 
年 的 拼 法 （看 來 很 可 能 ） ，胫 後 的 h 便 應  

當 發 音 。Y a h w e h 的 發 音 是 假 設 一  

個 la m e d -h e勋 詞 （編 按 ：指 第 三 個 י 通  

常 也 是 最 後 一 個 ，字 母 爲 h e 的 動 詞 ）的  

字 尾 י 但 這 些 動 詞 在 摩 西 時 代 是 以 y 結 尾  

( 參 Z75/10烏 加 列 文 未 完 成 式 ybny ) 。所  

以 字 尾 β Λ 應 是 晚 期 字 形 。但 在 晚 期 希 伯  

來 文 中 ，一 個 字 或 音 節 若 以 w 開 頭 ，這  

要 變 成 ( 如 在 p e -w aw 〔編 按 ：指 第 二 個  

字 母 爲 的 動 詞 〕動 詞 和 動 詞 /7办 <3本  

身 ） 。所 以 Y a h w e h 的 >v是 屬 摩 西 之 前  

的 發 音 י 而 最 後 的 Μ 則 可 能 是 大 衛 以 後  

的 字 形 。

鑑 於 這 些 問 題 ， 可 能 最 好 乾 脆  

說 Y H W H 根 本 不 是 來 自 動 詞 假  

定 爲 其 早 期 形 態 ） 。現 在 已 承 認  

舊 約 中 有 多 處 ，一 個 名 字 的 平 行 字 和 其 意  

義 不 一 定 是 語 源 學 的 。例 如 撒 上 一  2 0 ，可  

能 並 非 意 味 撒 母 耳 之 名 是 由 動 詞  

聽 j 衍 生 而 來 。創 一 9-|־ 並 非 意 味 巴 別 來  

自 励 詞 變 亂 』 ，而 只 是 這 兩 字 發 音  

類 似 。同 樣 地 ，雅 各 被 說 成 是 意 爲 『腳 跟  

j  ( 創 廿 五 26 ) 和 『 取 代 者 』 （創 廿  

七 36 ) 。另 有 許 多 例 子 י 應 視 爲 兩 個 諧 音  

字 （ paranom asia  ) ，是 文 字 遊 戲 而 非 語 源  

學 。因 此 我 們 很 可 以 認 爲 Y H W H 並 非 來  

自 動 詞 λ δ ν ν ό的 第 一 人 稱 「我 將 是  

J ，而 是 一 古 老 的 不 知 來 源 的 字 ，其 發 音  

在 摩 西 時 代 類 似 動 詞 Λδνν5。在 此 情 況 我 們  

不 知 道 發 音 爲 何 ；我 們 僅 能 推 測 。然 而 ， 

如 果 此 字 在 摩 西 時 代 拼 爲 四 個 字 母 ，我 們  

可 以 期 待 它 有 兩 個 以 上 的 音 節 ，因 爲 在 那  

個 時 代 沒 有 母 音 字 母 。所 有 字 母 都 是 有 發  

音 的 。

在 舊 約 時 代 的 終 了 ，伊 里 芬 丁 蒲 紙 寫  

的  Y H W  可 讀 爲  ( 如  Shem ayahu
等 名 字 ）或 ( 如 J e h o z a d e k 等 名 字  

) 。後 期 發 現 於 昆 蘭 希 臓 文 殘 卷 （主 前 第  

二 或 第 一 世 紀 ）和 主 後 第 一 世 紀 諾 斯 底 資  

料 中 的 希 臘 文 字 形 的־/ ，有 利 於 的 發  

音 。T h e o d o re t在 主 後 第 四 世 紀 ，說 撒 瑪  

利 亞 人 發 音 爲 亞 歷 山 大 的 革 利 免 （ 

Clem ent o f  A le x a n d ria，主 後 第 三 世 紀 初  

葉 ）唸 此 字 爲 。這 些 是 相 當 晚 的 證 據  

י 而 且 似 乎 與 早 得 多 的 伊 里 芬 丁 和 名 字 元  

素 的 猶 太 證 據 相 矛 盾 ，無 一 以 e /z 結 尾 。

至 於 此 名 的 意 義 ，我 們 若 從 神 的 作 爲  

和 聖 經 對 祂 的 描 述 來 發 現 祂 的 特 性 ，比 依  

賴 祂 名 字 的 可 疑 語 源 學 來 得 安 全 。進 一 步  

可 參 班 者 的 評 論 於 “T he P ronunciation  o f 
the T e trag ram in T ״ he L a w  a n d  the  
Prophets^ J. H . Skilton, ed., P resbyterian  & 
R eform ed. 1974, pp. 215 —24 ° R . L. H .〕

在 帶 有 本 字 爲 元 素 的 名 字 中 ，最 常 見  

者 之 一 是 ז 約 傘 單 』 ，是 十 七 位  

不 同 的 舊 約 人 物 的 名 字 （ISBE, I I I， 
頁 1580, 1730 ) 。他 們 包 括 摩 西 叛 逆 的 孫  

子 約 傘 單 （士 十 八 3〇 ) ，大 衛 忠 實 的 朋 友  

、掃 羅 的 兒 子 約 拿 單 （撒 上 十 八 1 ) ，大  

衛 的 年 輕 信 差 、亞 比 亞 他 的 兒 子 約 拿 單 （ 

撒 下 十 五 27 ; 王 上 一  42 ) 。 『 

約 沙 法 』 ，共 有 六 個 （ISBE, III，頁 1581 
一 1582, 1743 ) ，包 括 大 衛 和 所 羅 門 的 辔 記  

( 撒 下 八 16 ; 王 上 四 3 ) 和 分 裂 後 猶 大 的  

第 四 位 王 י 主 前 872—8 4 8。此 名 在 約 珥 關  

於 約 沙 法 谷 的 預 言 中 再 出 現 （珥 三 2 ， 12 
〔 Η 1〕（י 2 :4  י 2 在 那 與 神 要 征 服 那 聚 集  

起 來 抵 抗 祂 在 榮 耀 中 再 臨 的 萵 民 。但 這 名  

並 非 指 約 沙 法 王 曾 戰 勝 之 地 （希 伯 崙 和 伯  

利 恆 之 間 的 比 拉 迦 谷 י 代 下 廿 י ( 26 而 似  

乎 是 耶 路 撒 冷 旁 的 一 地 點 （珥 三 1 7〔 Η 4 :  

1 7〕 ） ，傅 統 上 指 橄 欖 山 下 的 汲 淪 溪 （亞 

十 四 4 ) 。可 能 它 的 意 義 較 不 在 於 地 名 ， 

而 是 預 言 描 述 雅 威 審 判 J 一  

窜 0
‘係 指 十 位 希 伯 來 人  

領 袖 （ISB E，I I I，頁  1622, 1743 ) ，從 摩 西  

的 繼 承 者 約 密 亞 （民 十 三 16 ; 代 上 七 27 
) 到 被 擄 後 的 大 祭 司 耶 書 亞 （拉 三 2 ; 尼  

十 二 1 0 ) 。前 者 的 名 字 從 H ip h i l不 定 詞  

，何 西 阿 r 拯 救 』變 爲 約 密 亞 ，有 更 深 的  

屬 靈 含 義 ， r 雅 >^ ( 是 ）拯 救 J ( 民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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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6 ) 。二 人 在 希 臘 文 中 均 被 稱 爲 ז 耶 穌  

j  ( 徒 七 45 ; 僞 經 以 斯 得 拉 壹 窬 五  י ( 48
因 此 即 我 們 主 的 希 伯 來 名 字 ，『 

因 他 要 將 自 己 的 百 姓 從 罪 惡 與 救 出 來 ■ !( 
太 一  21 ) 。這 可 能 是 一 個 縮 短 的 字 型 י 省  

略 了 神 的 部 分 י 傜 意 爲 ז 祂 將 拯 救 J 。

Γ α Λ 是 本 字 的 獨 立 短 型 ，主 要 出 現 於  

詩 體 和 感 嘆 詞 ，哈 利 路 —— 亞 = 讚 美 雅 成  

。它 也 在 一 些 珥 有 名 詞 中 當 作 字 尾 ，如 以  

利 亞 ： ( 或 Γ 神 （是 ） 

雅 烕 j 。

在 聖 經 寫 成 之 後 的 時 期 ，因 錄 敬 逭 不  

可 名 狀 之 名 Γ 雅 威 j ，在 會 堂 中 就 唸 （非  

窗 寫 ）成 Γ 我 的 主 ■1 · 或 「主 j 來  

取 代 之 。然 後 י 當 中 世 紀 的 猶 太 學 者 開 始  

爲 舊 約 的 子 音 經 文 加 上 母 音 時 י 他 們 加 上  

了 ，5而 《办 的 馬 所 拉 母 音 ：打 際 上 的 裔 法  

變 成 不 可 能 的 『 耶 和 華 נ־
( Jehovah ) °

神 的 名 字 就 等 於 祂 的 本 性 ，所 以 請 問  

祂 的 名 字 就 等 於 求 問 祂 的 特 性 （出 三 13 ; 
何 十 二 5 〔 Η  6 〕 ） 。批 判 性 推 測 『雅 威 J 
的 來 源 和 意 義 似 乎 無 止 無 休 （參 K 0hler 
, O T  Theology, pp. 4 2 4 6 ־ ־ ; ID B , III, 
頁 409—11 ) : 但 聖 經 本 身 在 出 三 1 4 的  

解 釋 是 它 代 表 是 』的 Q a l 未 完 成  

式 ，「我 是 我 所 是 』 。精 確 的 名 字 雅 威 ’ 
是 因 爲 別 人 談 到 祂 時 用 第 三 人 稱 雅 威 他  

是 j 而 產 生 。A lb r ig h t誠 然 已 擁 護 一 種 使  

役 性 的 翻 譯 ：Γ 我 使 之 存 在 ，我 創 造 J 
( From the S to n e  A ge  to C hristian ity , 2nd 

ed .，1946，頁  198; D· N· F reedm an, JB L ， 

79M 51  —56 ) ; 但 逭 被 正 確 地 批 評 爲 變  

出 一 個 不 存 在 的 H iphil form  J ( N . 
W alker，JBL, 79: 277 ) 0

一 些 人 繼 續 建 議 雅 威 的 Q a l 的 意 義 一  

定 是 神 對 祂 百 姓 的 不 變 性 （出 三 15 ; G . 
V os， 7%的 /0灯 ，頁  134 ) 。但 正 如  

摩 西 自 己 所 指 出 的 （出 三 13 ) ，祂 是 他 們  

祖 宗 的 神 י 這 個 顼 贲 在 那 時 還 不 足 以 應 付  

以 色 列 人 的 需 要 ；而 且 不 管 怎 麼 樣 ，舊 約  

幾 乎 未 說 到 像 Γ 神 性 的 不 變 性 』逭 種 抽 象  

觀 念 （雖 然 在 新 約 ，耶 穌 的 確 使 用 出 三 14 
來 引 出 祂 自 己 永 恆 存 在 這 種 思 想 ，約 八 58 
) 。神 剛 在 這 之 前 給 摩 西 的 應 許 是 『我 必  

與 你 同 在 J ( 出 三 12 ) 。所 以 祂 在 1 4 節  

的 聲 明 似 乎 是 說 ·· Γ 我 是 同 在 的 ， 道 就 是  

我 所 是 的 J 。實 際 上 祂 約 的 基本־ 應 許 是 ：

Γ 我 要 作 他 們 的 神 ，他 們 要 作 我 的 子 民 J 
( 出 六 7 等 ··對照何一  9 ) ; 如 此 雅威־״  

j 、『信 贲 的 同 在 』就是神和約有關的本  

性 或 名 字 （出 六 2 ， 4  ; 申 七 9 ; 赛 廿 六 4 

) °
使 用 雅 威 爲 神 的 名 字 要 回 溯 到 最 早 的  

時 候 （創 四 1 ， 26 ; 九 26  ) ，雖然它是否  

出現在其他早期文化的文獻中似乎有待商  

榷 （ID B , I I，頁 409  ) 。在 出 六 3 ，雅威向 

摩 西 解 釋 祂 的 名 列 祖 們 ז 未 曾 知 道 』 ，意 

指 『知 道 J ( 見 內 也 Ο 逭字煅完全的意  

思 ：這 名 字 已 在 使 用 （創 十 二 8 ; 十 五 2 

，7 ， י ( 8 但 沒 有 認 識 它 的 救 賧 窓 義 ，直 

到 摩 西 時 才 獲 知 （J. A. M o ty e r ,  77^  
0乂 ，Λβ ·D/vme M im e ) ° 因 爲 即  

使 被 批 判 學 者 用 來 反 駁 聖 經 所 宣 稱 的 較 早  

使 用 雅 威 這 字 之 P  ( 祭 典 ）文 件 （同 前 ， 

頁 3 — 6 ) י  亦將本字作爲摩西前的專有名  

詞 （約 基 別 י 出 六 20  ; 民 廿 六 59 ) 。

從 士 師 時 代 後 期 開 始 （撒上一  3 ) ， 

雅威之名常連著  < 於 ，& 「萬 軍 J ( 軍 隊 ）

。除 了 傅 道 咨 以 斯 帖 記 外 ’ T e tra -  
g r a m m a to n  ( 即 Y H W H  ) 在 舊 約 每 卷 2? 
都 有 。它 出 現 於 第 九 世 紀 米 沙 （ M e s h a  ) 

的 摩 押 碑 文 中 （第 十 八 行 ）。從第八世紀  

以 來 ， 這個字首就用於亞蘭文名字上  

和 米 所 波 大 米 提 及 希 伯 來 統 治 者 的 稱 呼 上  

。只 有 在 新 約 之 前 的 時 代 ，神個人的名字  

才 被 較 不 親 切 的 稱 呼 ，5而《办 （希臘文爲  

h r i a y ) ־1  主 以 斤 取 代 。

聖 經 論 及 T e t r a g r a m m a t o n 爲 Γ可榮  

可 畏 的 名 』（申 廿 八 58 ) 或 僅 爲 Γ 聖 名 J 

( 利 廿 四 11 ) 。但 它 隱 含 有 神 與 人 相 近 ’ 

顧 念 人 與 啓 示 救 臜 之 約 的 意 思 。在創一〜 

二 3 ，一 般 性 的 名 詞 Γ 神 J ’很適 

用 於 神 在 創 造 中 的 超 絕 ，但 在 二 4 〜2 5 用 

的 是 雅 威 ，指 出 神 內 在 於 伊 甸 的 啓 示 中 ° 
在 九 2 6〜2 7 ，神 使 雅 弗 擴 張 ，但雅威是閃  

的 神 ；後 者 特 別 用 來 指 以 色 列 的 神 。詩十  

九 1〜6 ，諸 天 述 說 神 （Ε1 ) 的 榮 耀 ；但雅 

成 的 律 法 全 備 י 並 且 雅 威 是 『我的力盟和  

我 的 救 臜 主 」（7 〜1 4 〔 Η 8 - 1 5 〕節 ；參 

G ,  T .  M anley ,  77u? 〇 /"纪  Lmv׳,頁  41

) ，然 而 這 區 別 並 非 爲 普 遍 性 的 ：詩十四  

篇 和 五 三 篇 完 全 一 樣 ，除了所用的神名外  

。詩 腐 卷 一 （詩 一 〜 四 一 ）只是偏好雅威  

，卷 二 則 爲 神 （ E lo h im  ) 。雅威之名的含  

義 最 終 在 r 和 平 之 約 』中 完 全 實 現 ’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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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起 初 就 同 在 的 神 ，將 在 末 後 完 全 同 在 （ 

赛 四 一  4 ) ; 參 以 西 結 強 調 神 『在 他 們 中  

間 設 立 聖 所 ，直 到 永 遠 』 （結 卅 七 26 ) ， 

以 及 所 描 述 末 日 的 城 是 稱 爲 y H w / /  
雅 威 的 所 在 J 〇 

參 考 窨 目 ：A bba，R·， “T he D ivine N am e 
Y ahw eh ，” JB L 80: 320 —28· A lbrigh t，W.
F ., Yahw e/ι and  the Gods o f  Canaan^ pp. 
168—72. Freedm an, D . N ·， “ The N am e 
o f  the G o d  o f  M oses ，” JB L  79: 151 — 56· 
H arris，R. L·， “The P ronunciation  o f  the 
T etrag ram ，” in The L a w  a n d  the P rophetsy 
ed. J. H . Skilton, P resbyterian  and 
Reform ed, 1974，pp· 215 — 24· Jacob , E ·， 

Theology o f  the O T y H arper, 1958, pp . 48 
— 54. M otyer, A. J., The R evela tion  o f  the 
D ivine N a m e , London: Tyndale, 1959.
Payne, J. B.,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 estam en tי Z ondervan, 1962, pp. 147~  54. 
T D N T , III, pp. 1 0 5 8 -8 1 .

J .  B. P.

485  ， ΪΓΤ 啊 ！啊 呀 ！喝 ！真 傷 心

呀 ！

一 個 感 嘆 詞 י 通 常 表 示 悲 哀 。在 先 知  

窗 出 現 5 0 次 ，其 他 地 方 一 次 。六 次 指 爲  

死 人 哀 哭 （如 王 上 十 三 30 ) ，4 0 次 包 括  

對 神 资 體 性 懲 罰 之 反 面 警 吿 或 預 兆 。但 在  

赛 五 五 1 它 引 出 下 面 的 邀 請 ：邀 請 來 和 買  

好 東 西 ，不 用 銀 錢 或 價 値 （參 亞 二 6 〜 7  

) °
參 考 害 目 ：C lifford，R. J·， “T he U se o f 
h o y  in the Prophets/* C B Q  28: 458 —64· 
G erstenberger, E rhard , “T he W oe-O racles 
o f  the P rophets,” JB L  81: 249 — 63· 
W anke, G un ther, l t ,o y  a n d  h o y ייי  ZA W  
78: 215—18■ T H A T，I, p p ·  474—76·

C . P. w .

A) הו?!?*ה s z a a j  見  501a
3^ ת  ללו ^הו 松 〇  見  501b

486 ם  ו ה 〈A a m ) 被 摇 動 、再 敲 堪 、製造  

噪音

衍 生 詞

4 8 6 a ה  מ הו מ  毁 滅 、敗

走 、煩 惱 、咹 嚣 、焦 急 的 、 

爲 難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似 爲 嚴 重 的 擾 亂 ，亦  

即 大 大 地 擾 亂 、激 動 、打 破 。

動 詞 用 了 六 次 ，一 次 用 Q al ( 申 七 23 
) 。此 處 י 與 同 源 直 接 受 詞 連 用 ，指 神 要  

大 大 擾 亂 （折 磨 ）敵 人 直 到 他 們 滅 絕 了 。 

若 用 N ip h a l，本 励 詞 指 一 個 城 市 （得  

一  19 ; 王 上 一 45 ) 或 軍 營 （撒 上 四 5 ) 
被 激 起 而 興 奮 。主 詞 是 地 ，因 人 們 興 奮 的  

歡 呼 而 馘 動 或 反 蜜 。H ip h i l可 譯 爲 使 動 、 

引 起 骚 動 （詩 五 五 2 〔1 1 3 〕 ；彌 二 12 
) ，但 如 何 翻 譯 這 些 經 文 ，意 見 卻 很 分  

歧 °
名 詞 出 現 的 1 2 次 中 ，有 1 0 次 是 描  

寫 神 對 抗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申 七 23 ) ，或 對  

抗 以 色 列 自 己 （申 廿 八 20 ) 的 行 動 。

字 根 無 疑 是 的 副 型 ，也  

可 能 是 的 副 型 。

C . P .  W .

487 היו*   預 備 好

衍 生 詞

4 8 7 a ו  ו הו  ( Λ δ η )足 够 、財 產 、 

资 產 、財 富

本 動 詞 只 用 過 一 次 （H ip h il，申 一  41 

) 。此 處 意 爲 認 爲 容 易 、輕 祝 ，可 能 亦 爲  

敢 於 。它 用 於 記 述 以 色 列 人 在 神 已 吿 訴 他  

們 必 須 等 待 之 後 ，仍 試 圖 征 服 迦 南 人 。P· 
C . C ra ig ie 在 此 評 論 ״ ·· 在־ 約 的 性 質 中 有  

一 個 微 妙 的 平 衡 ，他 們 總 是 無 法 把 握 ° 首  

先 ，他 們 不 能 眞 正 信 靠 會 爲 他 們 爭 戰 和 保  

護 他 們 的 主 。然 後 ，當 他 們 在 主 裏 有 了 一  

點 自 信 ，就 忘 記 了 任 務 的 重 大 』 （7 ^  
B o o k  o f  D euteronom y, Eerdm ans, 1967, Μ

106 ) °

Α δ / ι足 够 、財 產 、資 產 、財富

本 名 詞 意 爲 財 富 ，但 爲 詩 體 的 用 法 ° 
共 出 現 2 6 次 י 分 別 用 於 箴 言 （1 9 次 ）和  

以 西 結 密  '  詩 笳 、雅 歌 中 。基 本 意 義 是 指  

物 品 或 物 質 ，其 蛩 多 得 足 以 視 爲 財 物 或 財  

產 （箴 三 9 等 ） 。若 照 所 假 定 的 ’本 名 詞  

眞 是 由 上 述 動 詞 衍 生 而 來 ，則 財 物 或 財 產  

的 意 義 由 來 ，可 能 是 因 一 般 認 爲 它 們 是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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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1 ה  י ה  (h a yc i)

生 活 Γ 安 逸 J 所 必 須 的 。本 字 用 來 與 Λ7/
Γ 貧 窮 j 、 「軟 弱 · 1 、 ז 無 助 ■1相 對 （箴  

十 九 4  ; 廿 八 8 ) 。Α δ η 也 與 普 通 作 爲  

Γ 財 物 J 的 字 連 用 （詩  二 3 ;
箴 八 18 ) 。一 般 作 爲 ז 財 產 ·1或 財 物 J 
的 字 大 部 分 是 限 用 於 散 文 體 經 文  

中 〇

在 詩 四 四 1 2〔 Η  1 3 〕的 不 賺 利 J 
( ! ^ 乂 作 Γ 少 許 零 錢 J ) 是 譯 自 价 5 , Λ3η 
未־״ 得 財 畜 j 。神 资 了 祂 的 子 民 甚 至 沒 有  

爲 他 們 要 求 一 個 惯 錢 。箴 卅 15〜 1 6 譯 爲  

足 够 י 從 上 下 文 看 是 必 須 的 。但 此 處 的 足  

够 可 能 非 指 財 物 。

舊 約 對 A 3 n 的 態 度 有 兩 種 。財 笛 有 好  

壞 兩 類 。強 盜 搜 尋 寶 物 （箴 一  13 ) ，但 好  

人 以 他 的 財 物 尊 榮 神 （箴 三 9 ) 。發 怒 的  

曰 子 ，赀 財 不 能 救 人 （箴 ־1 ־ * 一  4  ) ，但 知  

識 帶 來 资 贵 和 美 好 的 財 物 （箴 廿 四 4 ) ° 
推 羅 的 財 物 受 咒 詛 （結 廿 七 12 ) ’但 在 詩  

 二 3 的 財 物 是 敬 虔 人 的 報 酬  

( 見  ’SsAar ) °
C . P .  W .

4 8 8 對 הרת*  叫 喊 只 出 現 一

次 ，用 Poel ( 詩 六 二 4  )

489  睡 覺

此 字 僅 用 於 赛 五 六 1 0 。用 於 睡 覺 的  

狗 ，贲 指 以 色 列 錯 謬 的 首 領 。最 可 能 的 意  

思 是 Γ 作 夢 j 。有 些 人 假 設 這 字 形 是 抄 寫  

Γ 先 見 J 時 的 筆 誤 ，並 且 一 些 手 抄 本  

: ^ 這 樣 寫 的 ，但 L X X 支 持 馬 所 拉 經 文 。

C . Ρ ·  W .

490 חי   悲 嘆 、哀 泣 僅 見 於 結 二 10

א (7 הי WV 見  480
דד הי  見  471
ת דו הי  見 847a

491 ה ״(  ה; * % a ) 是 、成 爲 、存 在 、發 生

本 励 詞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出 現 3,540 
次 ，除 了  2 1 次 用 N i p h a P 餘 皆 爲 Q a l。 
它 與 另 一 個 意 爲 Γ 成 爲 J 的 希 伯 來 字 Μννό 
( 只 用 了 五 次 ：創 廿 七 29 ; 赛 十 六 4  ; 傅  

二 22 ; Η 3 ; 尼 六 6 ) ，及 聖 經 亞 蘭 文

的 同 一 励 詞 ( 7 1 次 ）有 關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與 它 語 音 對 等 的 字 是 ew ii，意 爲  

Γ 使 自 己 變 成 、變 成 像 』 。亞 喀 得 文 表 達  

Γ 是 J 或 Γ 存 在 J 不 是 用 e w ii而 用  

( 很 像 烏 加 列 文 和 腓 尼 基 文 的 Α：ϋΛΙ ) 。

M y a 在 舊 約 中 很 少 用 來 表 示 單 純 的 存  

在 或 確 認 某 事 或 人 。要 說 明 逭 點 可 以 快 速  

瞥 過 任 何 一 頁 K J V 聖 經 ，會 發 現 其 上 許 多  

斜 體 的 is, a re，w as， were Γ 是 J 等 字 ，表  

示 這 些 字 是 譯 者 爲 通 順 而 加 上 的 ，非 希 伯  

來 原 文 所 有 。在 這 種 例 子 中 ，希 伯 來 文 用  

的 是 文 法 上 所 謂 的 名 詞 句 子 （ nom inal 
se te n ce ) ，我 們 可 以 用 最 簡 單 的 方 式 來 定  

義 ，即 缺 少 動 詞 或 連 繫 動 詞 的 句 子 ，如 ： 

我 （是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耶 和 華 （是 ）曰 

頭 和 盾 牌 ；這 地 （是 ）好 的 ；及 新 約 中 ’ 
貧 窮 的 人 （是 ）有 福 了 。這 種 幾 乎 全 部 缺  

乏 作 連 繫 動 詞 的 /^ 2 /3 或 有 關 存 在 的 質  

詞 ，使 一 些 人 用 這 個 現 象 來 證 明 ־1 靜 態  

的 j 思 想 對 希 伯 來 人 是 外 來 的 ，希 伯 來 人  

的 思 想 只 有 Γ 動 態 的 』方 式 （見 參 考 畲 目  

的  B o m a n ) 0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除 了 名 詞 句 子 以 外 ， 

另 一 個 用 來 表 示 存 在 的 方 法 是 用 質 詞 少 泛 ^  
( 正 面 的 ）和 ( 反 面 的 ） ’贾 際 上 是  

另 一 型 態 的 名 詞 句 子 Γ假 י 若 那 城 裏 有 五  

十 個 義 人 』 ； ־1 沒 有 上 帝 』 。這 些 字 性 質  

上 更 近 贸 名 詞 而 不 近 動 詞 ，功 能 上 它 們 類  

似 法 文 的 / 7 ^ 0 和 德 文 的 以 容 必 / 。

然 而 有 ~ ·些 例 子 連 י 接 著 敍 述 形

容 詞 ：（3 )描 述 一 不 再 存 在 的 過 去 狀 態 ’
Γ 地 是 （ ) 空 虛 混 沌 J ( 創 一  2 ) ; 
作 )歷 史 的 敍 述 ， Γ 唯 有 蛇 是 （办句沿）比 田  

野 一 切 的 活 物 更 狡 滑 ■I ( 創 三 1 ) ··⑷ 表  

達 格 言 式 的 眞 理 ， ״1 那 人 獨 居 （是 ） 

不 好 J ( 創 二 1 8 ) 。 留 意 帶  

的 動 詞 句 子 和 不 帶 AS— 的 名 詞 句 子  

並 列 ·· Γ 你 們 要 （似 一 ）聖 潔 ，因 爲 我  

( 是 ）聖 潔 的 （ ，如 ?，利 十 九 2 ) 

j  〇 B o m a n 會 解 釋 這 句 後 半 缺 少 一 連 繫 動  

詞 的 原 因 說 ，述 語 （聖 潔 的 ）是 主 詞  

( 神 ）天 性 就 有 的 ，故 不 嚮 連 繫 勋 詞 ° 他  

又 會 說 ，第 一 個 Γ 是 』 眞 正 葱 思 是 ^ 成  

爲 j 。然 而 從 逭 個 觀 察 跳 到 結 論 說 ז 是 J 
在 聖 經 中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r 成 爲 』 ，似 乎 理

由 不 充 分 。

特 別 遠 要 的 是 ，動 詞 A 0 y a用 於 立 約

的 格 式 中 ： r 我 要 作 你 們 的 神 ，你 們 要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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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子 民 j  ( 耶 七 23 ; Η 4  ; 廿 四 7 ; 
卅 一  3 3 等 ） ，以 及 神 應 許 賜 福 和 審 判 的 上  

下 文 中 ：「我 必 使 你 成 爲 大 國 … … 你 必 成  

爲 祝 福 J ( 創 十 二 2 ) 。 如 上 面 已 注  

意 到 有 一 個 或 許 會 誤 導 的 常 用 翻 譯 是 來 ， 

可 見 於 有 關 神 的 靈 降 在 一 個 人 身 上 （士 十  

一  29 ; 撒 上 十 九 י ( 20 和 那 些 神 的 話 臨  

到 某 人 的 經 文 中 （削 十 五 1 ··撒 上 十  

五 10 ; 撒 下 七 4  ; 耶 卅 六 1 ) 。

最 後 說 幾 句 關 於 耶 和 華 / 雅 威 的 意 義  

和 解 釋 的 話 。似 乎 毫 無 疑 問 ，這 名 字 包 含  

動 詞 Γ 是 J ( 亦 見 Y H W H  ) 。問 題  

是 它 是 否 爲 勋 詞 ז 是 j 之 Q a l「他 是 J ; 
或 H ip h i l的 「 他 使 得 是 』 這 被 W. F. 
A lb r ig h t所 擁 護 的 觀 點 。反 對 後 者 解 釋 的  

最 強 理 由 是 י 它 使 鑰 節 出 三 1 4『我 是 就 是  

我 是 』必 須 加 以 修 正 。很 可 能 這 名 字 應 當  

翻 譯 爲 類 似 「我 是 那 是 的 那 一 位 J ( I am  
he who is ) 或 『我 是 那 存 在 的 那 一 位 J ( I 
am  he w ho exists ) ， 如  LX X  所 反 映  

的 以/m־ /泊 加 。這 話 的 回 聲 毫 無 疑 問 可  

在 新 約 中 找 到 י 啓 一  8 。神 的 「是 J 可 能  

最 要 表 達 的 是 神 的 同 在 和 神 的 存 在 。這 二  

觀 念 同 等 重 要 ，沒 有 一 個 髙 過 另 一 個 。 

參 考 軎 目 ··B arr， Jam es. The S em a n tic s  o f  
B ib lica l L anguage， O xford U niversity 
Press, 1961，esp. pp· 58 —72，他 反 對  Bo- 
m a n 所 強 調 的 的 動 態 性 與 存 在  

性  Bom an, T ., H ebrew  Thought C om pared  
W ith  G reek, trans. J. L. M oreau , London: 
SC M ， 1960，esp. ρρ·38 — 49· D eV aux R ·， 

44The Revelation o f  the D ivine N am e 
Y H W H ，” in P roclam ation  a n d  Presence, 
eds. J, I. D urham  and  J. R. Porter, 
London: SC M ，1970, pp. 48 —75, 附 有 硏 究  

神 名 字 的 意 義 之 優 良 參 考 巒 目 的 引  

言  Preuss, H . D ., “ Ich will m it d ir  sein ，” 
ZA W  80: 1 3 9 -7 3 . Schild, E .， “ On
Exodus iii 14: Ί  am  th a t I a m V ,״ T 4: 
2 9 6 -3 0 2 . T H A T , I, pp. 4 7 7 8 5 ־  .

V. P .  H .

(A a y y S )見  483b 

492 ך ׳(  חי A g A )如 何

這 是 較 不 逭 要 的 拼 法 ，後 面 亦 接  

— 表 示 愤 慨 或 驚 愕 的 問 句 （ G K C  148 ) 。

前 者 可 證 於 代 上 十 三 1 2 , 大 衛 的 自 我 憤  

慨 ，後 者 見 但 十 1 7。烏 加 列 文 同 源 字 是  

，A: ( U T  19: no· 147 ) 。本 字 出 現 兩 次 。

L. J .  C .

宮 דזי^ל 493 殿 、聖 殿 、本 堂 、

聖 所

A S V 和 R S V 相 似 ， 後 者 在 王 上  

六 3 ; 代 下 卅 六 7 有 改 進 ，但 在 王 下 廿 三  

4 等 ’ 二 者 則 不 一 致 。和 聖 經 外 文 獻 的 用 法  

一 樣 ，這 個 來 自 蘇 美 文 / 亞׳ 喀 得 文 的 外 來  

語 （ k  G A L /e k a f/u  ; 烏 加 列 文 的  h k l， LTT 
19: no. 763 ) 蕋 本 上 代 表 一 個 君 王 的 离 所 ， 

即 一 個 宮 殿 。在 聖 經 中 ，它 不 必 是 石 頭 所  

造 的 殿 （詩 十 八 6 〔 Η  7 〕 ） ，也 不 必 很 巨  

大 （ 王 上 六 3 ) 。 本 字 有 多 種 同 義  

字 ： ’amzdn ( A arm dn，糜 四  3 ; ’a/w d/2， 

赛 十 三 22 ) ，皆 指 廣 大 奢 華 的 宮 殿 ，然 而  

不 用 於 神 的 殿 ； 可 能 是 波 斯 的 外 來  

語 י 意 爲 『宮 殿 碉 堡 j  ; ，要 塞 、堡

壘 等 。其 他 表 示 神 居 所 的 字 ^ 創 : ־ 卅

三 1 7 的 一 個 棚 子 被 稱 爲 於 / ) 又  

叫 做  ’d/!e/ ( 撒 上 二  22 ) ， ( 任 何  

被 神 分 別 爲 聖 之 地 ，從 巴 勒 斯 坦 地 י 出 十  

五 1 7 ， 到 聖 所 本 身 י 利 十 六 33 ; 
見 扣 也 认 ） ； י 小 山 頂 或 山 頂 （撒  

下 一  19 ; 申 卅 二 13 ) ，常 作 敬 拜 之 處  י
無 論 合 法 （撒 上 九 12 ; 王 上 三 4  ) 或 不 合  

法 （利 廿 六 3 0 ) 。特 別 留 意 神 話 的 用 法  

( 如 摩 四 13 ) ; 最 後 見 w/*y/zA:5/2 ( — 般 的  

居 所 ） 和 ( 神 所 揀 選 之 處 ； 

見 扣 /« ) 。本 字 出 現 8 0 次 。

巴 勒 斯 坦 以 外 之 地 用 Λ2Αδ/ 僅 指 王 的  

住 宅 （ 王 下 廿 1 8 ， 因 此 ，R S V 在 摩  

八 3 ; 何 八 14 ; 代 下 卅 六 7 ) 。在 以 色  

列 ，它 指 大 君 王 神 的 居 所 （拉 三 6 ) 。亞  

喀 得 文 （C A D , Ε，I , 頁 52 ) 的 代  

表 王 宮 、王 的 財 產 ，或 一 私 人 房 屋 的 正 堂  

( 會 客 室 ？ ） 。有 趣 的 是 ，舊 約 顯 示 相 似  

的 含 義 。讓 我 們 特 別 注 意 本 字 直 到 撒 上 才  

出 現 於 舊 約 ，這 卷 窬 寫 於 以 色 列 已 立 王 之  

後 。逍 個 意 義 （神 的 宮 殿 ）出 現 於 詩 人 的  

禱 吿 中 ，描 述 有 福 的 人 生 （詩 六 五 4 
〔H 5 〕 ） 。大 衛 以 比 喩 的 方 式 祈 求 他 也 可  

以 住 在 神 的 家 / 殿 中 （詩 廿 七 4 ) 。他 當  

然 不 是 要 求 改 變 神 的 律 法 ，以 非 祭 司 之 身  

進 入 （實 際 上 是 住 在 ）聖 殿 。所 以 他 想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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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的 有 福 狀 態 ，是 一 直 能 蒙 神 的 喜 悅 。無  

疑 地 י 大 衛 是 向 著 神 在 地 上 的 宮 / 殿 禱  

吿 י 雖 然 他 講 話 的 對 象 是 神 自 己 （詩 五 7 
〔H 8 〕 ； 一 三 八 2 ) 。神 並 非 在 空 間 上 局  

限 於 聖 殿 中 （王 上 八 27 ) 。然 而 ，神 所 揀  

選 之 地 就 是 祂 的 聖 殿 ，當 以 锌 敬 創 造 主 的  

程 度 來 # 敬 它 （耶 七 4 ) 。輕 視 它 必 帶 來  

審 判 （耶 五 十 28 ) 。神 自 己 必 興 起 一 個 僕  

人 恢 復 祂 的 聖 殿 （古 列 י 赛 四 四 י ( 28 預  

示 一 個 名 爲 苗 裔 J 的 人 要 建 立 神 完 美 的  

聖 殿 （亞 六 12 ; 參 赛 一- ־1  1 ··耶 廿 三 5 ; 
卅 三 15 ; 關 於 敎 # 就 是 逭 個 聖 殿 ，比 較 瑪  

三 1 /太 三 10〜 1 2 ; 林 前 三 3 〜 1 5 ; 林 後  

六 16 ) 。保 羅 所 用 /泊 仍 一 字 ，可 指 整 個  

建 築 物 （A r n d t，頁 535 ) 。

要 注 意 到 ΛέΑ:άί — 字 可 以 用 指 神 的  

家 ，即 使 它 還 只 是 一 個 帳 幕 （撒 上 一  9 ; 

三 3 ) 。在 詩 廿 七 篇 中 ，大 衛 暫 時 放 脰 約  

櫃 之 處 被 稱 爲 家 （汾 / ) 、殿 （λέ&άί ) 、棚  

子 （似 /:於 ）和 帳 蒜 （’5 /^ /  ) 。

本 字 也 可 用 指 一 切 屣 於 神 的 東 西 。因 

此 ，大 衛 說 ，凡 在 他 殿 中 的 都 稱 說 『榮  

耀 J ( 詩 廿 九 9 ) 。

AgitM亦 指 聖 殿 的 本 堂 。首 先 ，是 聖 所  

的 接 待 處 （王 上 六 3 ; 七 50 ; 代 下 四 7 )

，曾 是 少 年 撒 毋 耳 睡 臥 之 處 （ 撒 上  

三 3 ) 。由 於 只 有 祭 司 才 能 進 入 這 個 區  

域 ，也 許 這 少 年 並 非 一 般 所 想 那 麼 年 輕  

( 民 四 3 ) 。不 敬 畏 神 的 君 王 們 在 那 褒 設  

立 偶 像 （代 下 廿 九 16 ) 。烏 西 雅 就 在 這 斑  

燒 香 （代 下 廿 六 1 6 ) 。後 來 尼 希 米 的 敵 人  

想 計 誘 他 進 入 此 處 י 假 如 他 這 樣 做 了  ’他  

們 就 能 使 他 信 藥 掃 地 （尼 六 l〇ff. ) 。

最 後 ，神 眞 正 的 殿 和 锊 座 是 在 天 上  

( 詩 一- ־1  4 ; 彌 一  2 ; 哈 二  20 ; 拿 二  4  י 
7 〔H 5 ，8 〕 ） 。在 以 赛 亞 的 異 象 中 （赛 六  

Iff. ) י 天 上 的 聖 所 並 沒 有 把 神 的 资 座 （約  

櫃 ，即 至 聖 所 ）和 有 火 炭 在 上 燃 燒 的 壇  

( 聖 所 ）隔 開 。逭 正 是 預 示 那 完 美 的 狀  

態 ，其 中 除 了 神 沒 有 中 保 。

不 同 的 意 見 ， 見 K. D. Schunck， 

“ Z entralheilig tum， G renzheiligtum , und 
H ohenheiligtum  in Israel,״ N um en  18: 
1 3 2 -4 0  °
參 考 害 目 ：K apelrud ， A rvid S·， “ Tem ple 
Building ， a T ask  for G ods and  K ings,” 
O r 32: 56—62· R ichardson, TW B，pp, 173, 
209· U ssishkim， D ·， “ K ing S o lom on ’s

Palaces，” BA 36: 7 8 1 0 6 W .־־־  right, G . R., 
“ Shechem and the League Shrines，’’ VT 

21: 572—603· W right，G . E·, “ Solom ons 
Tem ple R esurrected,״ BA 4; 1 7 3 0 .־־־   
， 44T he Significance o f  the Tem ple in the 
A ncient N ear E ast,” BA 7: 41 — 88- 
Z eitlin， Solom on, “The Tem ple and 
W orsh ip ，” JQ R  51: 209 _  41 ·

L. J .  C .

見 חי?*ל  499a

494 ו  הי  欣

可 能 借 自 埃 及 文 /7〈
VV，是 一־種 液 體 的 度 里 ^ 約一 品־ 脫 ，一־品 脫  

又 爲 八 分 之 一 欣 。一 欣 是 液 量 的 單 位 。後  

聖 經 的 資 料 說 它 是 六 分 之 一 罷 特 或 十 二 羅  

革 （ log ) 。罷 特 是 一 種 液 量 ，等 於 伊 法  

( ephah  ) ，後 者 用 作 乾 想 ：。罷 特 可 能 大 約  

2 2 公 升 ，廿 三 又 四 分 之 一 液 體 的 夸 脫 ’約  

六 加 侖 。

本 字 在 舊 約 用 了  2 2 次 。2 0 次 用 來 盘  

獻 祭 用 的 油 和 酒 （一 次 濃 酒 ，民 十 五 ；廿  

八 等 ） 。很 少 一 部 分 י 二 分 之 一 、三 分 之  

一 、四 分 之 一 都 使 用 過 ，但 絕 未 超 過 一  

欣 。以 西 結 每 天 只 准 喝 水 六 分 之 一 欣 （約  

三 分 之 二 夸 脫 ） י 以 這 種 實 物 敎 學 的 方 式  

代 表 耶 路 撒 冷 長 久 被 圍 之 下 的 情 況 （結 四  

״ ) 。摩 西 律 法 要 求 用 Γ 公 道 欣 （升  

斗 ） 』 （利 十 九 36 ) ，是 泛 指 每 一 種 度 ®  
的 公 平 。

參 考 書 目 ：Α Ι，ρρ. 195—209· H uey，F· Β·， 

“ W eights and  M easures ，” in ZPEB·
C . p .  W -

495 ר5ס   僅 見 於 伯 十 九 3 的 片 語

fd ’-idbdsh£i tahk*r£i-li，意 義 不 明 ’可

能 是 r 你 們 苦 待 我 也 不 以 爲 恥 J

見  1368e

496 ה^א*   趕 到 遠 方 本 出 自 名 詞

的 勋 詞 ，僅 出 現 一 次 ，是 用 N iphal 

( 彌 四 7 )

母 系 名 詞

4 9 6 a ה^אה   ( Α ά Γ δ ) 出 去 那 衮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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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7 ז  ^י ה  (h a l la z )

前 、更 遠 （例 創 十 九 9 ; 耶 廿  

二  19 )
見 חלול  500a

י ה^יזה (hallaz) ה^יז 497  I (hallazeh)
י ה^זו  在 那 邊 的 这 個 束

西 （人 ）

本 較 不 重 要 也 罕 見 的 指 示 代 名 詞 加 強  

所 指 之 物 。短 型 可 爲 陽 性 （士 六 20 ) 或 陰  

性 （ 王 下 四 י ( 25 而 Αα//&ζϋ爲 陰 性  

( G K C 3 4 f ) 。這 些 字 型 可 能 是 從 規 則 的  

z e /;( 編 按 ：即 指 示 代 名 詞 ，見 528 ) 加 定  

冠 詞 （ Λα ) 再 加 上 加 強 的 lam ed ( 希 伯 來  

文 字 母 > ) 發 展 而 來 （N dtscher ， V T 3: 
372—80 ) °

L. J .  C .

סליד  見  498b

4 9 8 〇 去לד  、走

衍 生 詞  

498a ”ד  旅 客  

498b Λ) הליזי  ά β Α :)踏 ，脚  

498c חליכדדו־ 〈ASK/kaj 走 、 道 、

498d 走 מהלול  、旅 行

498e תהלוכדדו־ (tahalUka)
本 字 係 指 一 般 的 運 動 ，不 過 通 常 是 指

人 的 。這 樣 ，它 可 以 有 種 種 的 含 義 （包 括

窖 十 七 7 ) ，並 出 現 於 各 種 上 下 文 中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其 命 令 式 突 然 喊 叫 的 用 法 （創

卅 七 1 3 ， 20 ; 創 十 九 32 ; 卅 一  44  ) ，其

不 定 詞 延 伸 另 一 動 詞 動 作 的 用 法 （創

八 3 ， 5 ; 見 G K C uי 113   ) ，及 其 限 定 励

詞 使 另 一 励 詞 動 作 具 體 化 的 用 法 （創 廿 七

1 4 ; 五 十 1 8 ; 王 下 三 7 ; 赛 二 3 ) 。其

同 義 字 有 ： r k ז  跑 』 ，Μ 『來 、進 入 J ，_
少0 ^ 「 出 去  J י ‘δ/ό Γ 上 升  J י 和  *y/ifih

參

ז 回 來 _ |。其 反 義 字 有 ：̂ ；5 5 /2 ^ 『坐 J 
和 站 J 。本 字 根 出 現 1，5 6 2 次 ， 

它 是 一 個 共 通 的 閃 族 語 字 根 （亞 喀 得 文 爲  

a/5fcw，C A D . A. I, 頁  300—28; 烏 加 列 文 爲  

ΑΛ，υ Τ 1 9 :η ο · 7 6 6 ) 。

當 本 動 詞 用 在 不 同 種 類 的 行 走 時 ，可  

有 種 種 不 同 的 譯 詞 ：如 蛇 的 『爬 行 』 （創

三 י ( 14 狐 狸 的 r 徘 徊 j  ( 哀 五  י ( 18
船 的 「航 行 』（創 七 18 ) ，河 『流 』（創 

二 14 ) ，角 聲 『漸 j 高 （出 十 九  י ( 19
人 的 『行 走 J ( 出 十 四 29 ) 等 。本励詞另  

一 特 殊 用 法 是 结 束 之 意 ，如 用 於 雨 （歌二  

11 ) 、露 （何 六 4  ) 、風 （詩 七 八 39 ) 、 

憂 愁 （伯 十 六 6 ) 、人 的 生 命 （創 十  

五 2 ; 害 廿 三 1 4 ) 等 。

本 励 詞 可 用 於 假 神 （詩 —— 五 7 ) 和  

耶 和 華 神 。雖 然 其 他 動 詞 一 般 用 於 神 顯 現  

的 敍 述 （ F ran k  Schnutenhaus ， “ D as 
K om m en und  Erscheinen im A lten 
T estam en t，” Z A W  76: 1 — 22 ) ，至 少 有  

一 次 ΛάίαΑ:很 淸 楚 地 用 在 這 種 經 文 中 （創  

十 八 3 3 ) 。也 許 創 三 8 也 是 一 個 神 顯 現  

的 經 文 ，雖 然 分 詞 可 能 是 跟 著 扣 / 而 非  

「耶 和 華 神 』 ，如 果 是 這 樣 就 應 譯 爲 『天  

起 了 涼 風 ，耶 和 華 神 的 聲 音 在 園 中 行  

走 J 。以 擬 人 化 的 方 式 來 看 י 則 神 行 在 雲  

上 ，（ 詩 一 0 四 3 ) 或 周 遊 穹 蒼 （伯 廿  

二 14 ) 。更 常 見 且 更 重 要 的 是 ，ΑάίαΑ用 

在 耶 和 華 臨 到 祂 的 子 民 行 審 判 或 賜 福 上  

( 撒 下 七 2 3 ; 詩 八 十 2 〔Η 3 〕 ） י 特 別  

是 在 飄 流 曠 野 時 （ 如 出 卅 三 1 4 ; 十  

三 21 ) 。由 後 面 這 節 經 文 的 上 下 文 可 注 意  

新 的 出 埃 及 （赛 四 五 2 ) 。因 爲 百 姓 跟 著  

約 櫃 經 過 曠 野 ，所 以 他 們 在 禮 儀 中 跟 著 它  

( 不 常 用 ASteA表 達 ；參 窖 三 6 ; 民 十 32 
〜 3 6  ) °

以 色 列 的 背 道 被 描 述 爲 他 們 跟 随 其 他  

/ 假 神 （出 卅 二 1編 按 ：此 經 文 中 י 本 字  

指 假 神 行 走 在 以 色 列 民 之 前 ；耶 五 23 ) ， 

随 從 自 己 邪 惡 的 計 謀 （ 耶 七 2 4 ; 詩  

一  1 ) ，或 頑 梗 的 惡 心 （耶 ̂ ־1 一 י ( 8  或  

在 黑 暗 中 行 走 （赛 九 2 〔 Η  1 〕 ） ，和 遇 到  

神 的 審 判 （利 廿 六 2 4 ) 。眞 正 敬 虔 的 人 是  

在 他 們 一 切 所 行 中 跟 從 神 的 引 導 （亦 即 遵  

守 祂 的 誡 命 ，王 上 三 1 4 ; 詩  九 1
f f . ) 。逭 個 觀 念 可 單 以 Αδ/αΑ: ( 不 用  

W ) 加 上 赛 卅 三 15 ) 等 這 類 字 5!5 
表 達 。H ith p a e l用 於 這 種 關 係 來 強 調 行 動  

的 連 續 性 。如 此 活 在 神 面 前 給 人 深 刻 印 象  

的 例 子 有 以 諾 、挪 亞 、亞 伯 拉 罕 等 （創 五  

22 ; 六 9 ; 十 七 1 ) °

祕 阳 祕 走 、做 、行 進 、旅 客

本 名 詞 （ G K C  84·1 ) 使 動 詞 的 各 種 含  

義 具 體 化 ，無 論 把 它 看 成 是 行 走 的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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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0  * ל ל ה  ( h a la l )  I I

( 詩 六 八  2 4 〔 Η 2 5 〕 ；鴻 二  5 〔 Η  6 〕 ； 

哈 三 6 ; 烏 加 列 文 爲 /1/k. k b k b m  ; 
A lbright， BASOR 82: 49 ) י 或 生 命 的 過 程  

( 箴 卅 一 י ( 27  或 行 励 之 物 （ 伯  

六 19 ) 。 同 源 字 見 亞 啼 得 文  

( C A D  A. I.，頁  297— 300 ) 。本 字 出 現  

六 次 。

ta h a lf lk a  行 达

本 字 爲 巡 出 現 一 次 的 字 （ G K C  85 
r י (  使 形 式 上 的 儀 式 的 「走 』具 體 化 。

參 考 害 目 ：Blank, Sheldon H·， “ Some 
C onsiderations C oncerning Biblical Pra- 
y e r / ' H U C A ־7590 :32  ־ . Speiser, E. A., 

“The D urative H ith p a ‘el: A T an-F orm , 
，， JAOS 75: 1 1 8 -2 1 ·  T H A T，I，pp· 486 — 
92·

L. J .  C .

499 Ί) הלל  ιά ία ί) i 照 耀

衍 生 詞

499a א  ל דזי  明 亮 之 星

本 字 根 表 示 由 天 體 放 出 光 芒 。也 許 烏  

加 列 文 的 片 語 6m. Λ// ( 明 亮 之 星 的 女  

兒 ？ ） 作 爲 的 名 字 （ U T  19: no. 
י ( 769 表 現 出 +1似 的 意 義 。本 字 根 出 現 五  

次 （也 許 六 次 ， K D  Jo b  25: 5 ) 。

在 約 伯 記 中 ，本 動 詞 在 髙 度 詩 意 的 段  

落 袈 用 以 描 寫 太 陽 的 發 光 （廿 九 3 ; 卅 一  

26 ) 。在 這 二 例 中 ，平 行 句 使 意 義 更 加 淸  

楚 。同 時 ，赛 十 三 1 0將 天 體 發 光 對 比 於 曰  

月 變 喑 。這 些 天 體 是 象 徵 性 地 / 比 喩 性 地  

以 不 發 光 來 指 一 種 祝 福 （费 六 十 19 : 珥 二  

3 1 〔 Η 3: 4 〕 ） 和 / 或 歷 史 性 （ 费 十  

三 13 ; 結 卅 二 7 ) 或 末 世 性 （珥 二 10 ) 
審 判 的 兆 頭 。所 有 這 勋 詞 的 用 法 都 出 現 在  

有 關 神 話 的 上 下 文 中 。這 不 是 說 聖 經 作 者  

都 同 意 異 敎 神 話 。取 订 上 ，如 約 伯 記 （四 

一  1 8〔 Η 1 0〕 ）想 要 說 明 的 足 י 唯 有 耶 和  

華 才 是 眞 神 。異 敎 神 祇 足 他 們 自 己 的 心 所  

造 的 （费 二 8 ) 。巨 大 海 猷 是 神 手 中 的 玩  

具 י 意 即 對 異 敎 的 嘲 笑 。有 趣 的 是 ，在 伯  

四 一  1 8〔 Η  1 0〕本 勋 詞 的 平 行 句 中 ，暗 示  

·y /w /u z r (見 該 項 ： 參  J. W· M cK ay， 

“ Helel and the D aw n-G oddess,” V T 20: 
4 5 6 ff .) 可 能 爲 一 女 神 的 名 字 。M c K a y 力

辯 在 镟 十 四 12〜 1 5 的 暗 示 中 ，有 一 個 關  

於 Phaethon  ( 按 ：太 陽 神 H e l io s之 子 ） 

希 脈 神 話 的 迦 南 翻 版 ，是 在 古 希 臘 的 神  

人 時 代 』期 間 由 腓 尼 蕋 文 化 轉 入 並 影 #  
的 。迢 迦 南 翻 版 的 發 展 很 複 雜 ，並 且 和 關  

於 A th i r a t之 子 A t h a r的 烏 加 列 神 話 類  

似 י 他 想 佔 有 巴 力 的 资 座 而 失 敗 。 

P h a e th o n試 圆 粱 登 天 頂 ，結 果 如 同 餞 星 曾  

被 咒 詛 一 樣 ，被 打 落 至 陰 間 （ ，見 該  

項 ） 。即 使 一 個 人 不 接 受 M c K a y 的 論  

證 ，也 要 注 意 下 列 語 言 學 上 異 於 等 常 之  

處 ：（1) /;w  m W  ( 费 十 四 13 ) 和 烏 加 列  

文 如 " （ r  L a l a 山 J ) ，那 圾 集 合 了  

m  *d ( r  “The Assembled Body” ， A N - 
E T , 頁  130— U T 16: Text 137: 20 ) ; ⑵  

彳 矽 加 之 名 （费 十 四 13 )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是  

^ 熟 知 的 諸 神 之 山 。以 色 列 的 神 並 非 立 费  

座 於 Saphon ; 乃 是 從 天 上 维 權 （參 Αέ- 
以 / ) 。對 费 十 四 章 的 任 何 解 釋 ，若 不 考 慮  

它 含 有 神 話 的 暗 示 י 對 道 ?為 所 說 的 就 不 夠  

公 允 了 。 〔加 上 下 面 這 段 話 可 能 會 有 铒  

助 ：這 段 備 受 討 論 י 可 能 與 異 敎 神 話 平 行  

的 經 文 ，苡 際 在 形 式 上 是 一 段 從 異 敎 君 王  

所 出 的 引 句 。一 個 異 敎 君 王 י 吹 噓 他 要 高  

舉 他 的 费 座 在 諸 神 之 上 或 在 他 所 認 爲 有 諸  

神 聚 集 的 山 之 上 ，是 很 自 然 的 。r .  L. Η . 〕

从反 / 明 亮 之 星

本 琪 有 名 字 是 一 個 僅 出 現 一 次 的 字  י

描 述 巴 比 倫 王 （孩 十 四 12 ) 。

B . J .  C .

500 ΑδΖα(； I〉 הלל*  I 講 美 、誇 耀 僅 用

於  P ie l、Pual 和  H ithpael

衍 生 詞

5 0 0 a א  ו ל ה  ( Ί ι ί Ι Ι & Ι )歡 欣 、讚 矣

500b ) מה^ל+  m a h S J M )讀  t
500c 1תה^דד ( r h i i i a ) 讚 矣

本 字 根 含 義 爲 誠 懇 、深 切 地 感 謝 和 /  

或 在 攒 美 對 方 的 卓 越 品 货 或 極 度 偉 大 作 爲  

時 得 到 滿 足 。同 義 字 爲 ： ( H iphil )
『淑 美 』 、 Γ 感 謝 ■J ; Γ歡 唱 或 歡

呼 』 ； r 唱 （ 讚 美 詩 ） 』 ；

( Piel ) Γ 讚 美  J  r 祝 福  J  ; Piel )
Γ 稱 爲 大 』 ； ( Polel ) Γ 髙 舉 J ; 
巧 斤 训 （Piel ) r 唱 、彈 、讚 美 』 詳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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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0  * ל ל ה  ( h a l a l ) l l

各 字 。同 源 字 見 亞 略 得 文 α/ά/w。1. i7r/a/w 
『喊 叫 、吹 噓 、自 誇 J ; 2 .知 /w/w「歡 呼 、 

稱 讚 、發 出 喊 叫 、一 般 性 地 表 達 喜 樂 J 
( C A D  A .I·，頁  331ff. ) ; 烏 加 列 文  Λ// 
( U T  19: no· 769 ) 。 本 字 根 出 現  206 
次 。

本 字 根 可 用 於 髙 舉 人 的 美 腿 （創十二  

15 ; 撒 下 十 四 25 ) 或 悟 性 （箴 十 二 8 ) 。 

名 詞 Λ/7/5被׳/ 用 於 城 市 的 名 聲 （耶 四  

八 2 ) 。 也 可 衷 示 對 一 位 好 主 婦 （漩 

卅一 ( י 31 28  、一 個 聰 明 的 外 交 家 （王上 

廿 11 ) 的 讚 美 ，或 是 出 自 一 位 君 王 （詩六  

三 1 1〔 Η 1 2〕）的 讚 美 。然 而 ，本字根通  

常 是 指 讚 美 神 ，即 使 是 假 神 （士 十  

六  24 ) °
本 字 根 煅 常 用 於 有 關 讚 美 以 色 列 的  

神 。幾 乎 三 分 之 一 這 類 經 文 出 現 於 詩 篇 。 

其 中 最 多 的 是 命 令 式 的 召 喚 י 叫 人 要 讚  

美 。其 頻 率 和 語 氣 強 調 了 這 動 作 的 必 要  

性 。這 敬 拜 儀 式 是 以 色 列 國 家 活 力 的 中  

心 י 進 一 步 顯 示 出 它 的 重 要 ，同 時 以 色 列  

宗 敎 的 讚 美 詩 集 如 此 強 烈 地 與 大 衛 這 位 詩  

人 君 王 連 結 在 一 起 ，也 確 認 了 讚 美 的 重  

要 。這 些 口 語 表 達 的 讚 美 （詩 篇 ） ，其 中  

的 主 題 ，顯 出 神 在 祂 的 神 性 中 （詩 一 〇 二  

2 1 〔 Η 2 2 〕 ）需 要 被 認 識 ，並 且 其 豐 盛 需  

要 被 鄭 重 地 肯 定 ，也 要 被 說 出 來 。這 要 用  

歡 欣 喜 樂 的 態 度 獻 上 。信 心 和 喜 樂 是 彼 此  

交 織 無 法 分 開 的 。其 次 ，本 字 大 部 分 出 現  

在 複 數 （除 了 詩 一 四 六 1 ; 詩 一 四 七 12 
爲 集 合 名 詞 外 ）這 事 资 和 這 些 詩 篇 在 崇 拜  

中 的 使 用 都 顯 示 出 對 耶 和 華 的 讚 美 ，特 別  

是 用 於 會 衆 的 ，雖 然 這 並 非 唯 一 的 用 法  

( 詩 一 四 六 1 ) 。這 種 讚 美 也 可 包 括 合 唱  

和 樂 器 ，亦 可 用 說 的 （耶 卅 一  7 ) 、唱 的  

( 詩 六 九 3 0 〔 Η 3 1 〕 ）並 帶 著 舞 蹈 （詩 一  

四 九 3 ) 來 表 達 。這 種 讚 美 是 正 式 公 衆 崇  

拜 的 基 本 要 素 。有 一 件 很 重 要 的 事 要 注  

意 ，就 是 在 讚 美 和 悟 性 的 內 容 間 有 很 強 的  

關 係 。所 有 地 上 （詩 一 四 八 Iff. ) 和 天 上  

( 一 四 八 2 ) 的 受 造 物 都 被 召 來 讚 美 神 。 

然 而 這 並 非 暗 示 這 種 活 動 是 非 理 性 的 。逭  

種 擬 人 法 （羅 八 20ff. ) 強 調 所 有 受 造 者 有  

责 任 要 喜 樂 地 把 神 所 當 得 的 獻 給 祂 （詩 一  

五 〇 6 ) 。讚 美 和 敬 拜 是 人 在 創 造 主 和 救  

主 面 前 不 變 的 義 務 和 特 權 （ 詩 一 〇  

六 1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被 擄 期 間 ，公  

衆 崇 拜 雖 不 在 聖 殿 褒 ，但 仍 持 續 著 。爲 了

要 強 調 他 們 失 落 了 在 崇 拜 的 喜 樂 ，虔 誠 人  

把 琴 掛 在 樹 上 （詩 一 三 七 2 ) ，到 他 們 歸  

回 時 才 取 回 彈 唱 （詩 一 四 七 7 ) 。而 彌 赛  

亞 時 代 是 以 唱 新 歌 作 爲 印 證 （赛 四 二 10 ; 
參 啓 五 9 ) 。新 約 時 代 י 崇 拜 的 會 衆 開 始  

自 篼 到 他 們 就 是 神 的 聖 殿 （林 前 三 16 : 見  

。聖 殿 的 敬 拜 是 煅 喜 樂 的 ，且 並 用  

老 歌 和 新 歌 來 表 達 。

本 動 詞 也 用 在 自 願 的 意 義 上 ，虔 誠 人  

以 此 宣 佈 他 讚 美 神 的 意 向 。這 些 宣 佈 有 時  

在 一 首 詩 篇 的 開 頭 （詩 一 四 五 2 ) ，有 時  

在 結 尾 （詩 廿 二 2 2 〔 Η 2 3 〕 ） ，雖 然 這 類  

詩 笳 通 常 用 的 是 （ H iphil ) —字 。即  

使 個 人 的 讚 美 也 用 在 有 關 敬 拜 禮 儀 的 上 下  

文 中 （詩 廿 二 2 2 〔 H 2 3 〕 ；卅 五 18 ) 。

也 能 用 在 這 類 詩 谎 中 （一 四 五 1 ; 
九 1 4〔H 1 5 〕 ；一 〇 九 1 ) 。這 種 個 人 的  

肯 定 顯 出 接 納 Αδ/αΖ的 命 令 語 氣 。在 此  י
不 斷 地 用 語 言 來 表 達 也 強 調 出 這 個 行 動 對  

生 命 的 重 要 性 （詩 六 三 5 〔 Η  6 〕 ；卅 四 2 
〔Η 3 〕 ） 。如 此 公 開 髙 舉 神 的 位 格 （申 十  

21 ; 耶 十 七 14 ) 和 作 爲 （詩 一 〇 六 2 ) ， 

就 等 於 是 肯 定 生 命 本 身 。歷 史 褂 （歷 代  

志 ）即 採 取 這 樣 的 態 度 ，並 特 別 注 意 到 敬  

拜 儀 式 次 序 的 安 排 和 建 立 י 並 把 音 樂 崇 拜  

的 設 立 歸 因 於 大 衛 。

本 字 根 另 一 用 法 反 映 於 讚 美 神 的 性 質  

和 內 容 上 。祂 是 眞 讚 美 的 獨 一 對 象 和 內 容  

( 詩 六 五 1 〔 Η  2 〕 ； 一 四 七 1 ; 參 耶 十 七  

14 ) 。神 是 更 深 地 、不 可 分 地 與 讚 美 連 結  

( 詩 一 〇 九 1 ; 申 十 2 1 ; 詩 廿 二 3 
〔Η 4 〕 ） 。再 者 ，人 的 生 存 和 讚 美 眞 神 有  

緊 密 的 關 聯 （詩 —— 九 175 ) 。死 亡 時  י
逭 個 敬 拜 儀 式 的 公 開 讚 美 當 然 就 停 止 了  

( 詩  五  17 ; 參 妫 ” 0 / ， 和  L· Coppes
44Sheol י W hat is it ? C יי  ovenanter W it- 

/ ^ ^ 9 2 : 14—1 7 ) 。最 豐 盛 的 人 生 會 帶 出 繼  

續 不 斷 的 讚 美 （詩 八 四 4 〔 H 5 〕 ） 。

世 俗 的 含 義 （意 味 一 種 可 誇 耀 的 品  

質 ） 有 時 也 應 用 在 神 身 上 。 這 特 別  

用 H ith p a e l和 名 詞 來 表 達 。一 個  

人 唯 一 的 和 持 續 的 袴 耀 （誇 讚 ）是 在 乎 神  

( 詩 一 〇 五 3 ) 。的 確 ，如 果 一 個 人 很 虔  

誠 ，他 必 因 神 誇 口 （詩 六 四 1 0〔 Η  1 1〕 ； 

注 意 與 它 平 行 的 ) 。神 的 頌 讚 （與  

Λ Μ 平 行 ）充 滿 大 地 （^ 三 3 ) 。/7 7 沿״ 亦  

平 行 於 赛 四 二 י ( 8 神 宣 稱 祂 必  

不 允 許 別 神 得 到 祂 所 當 得 的 。然 而 神 的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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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n n a) י ה3ה (h e m) ם h)& י ה e m m) ה ? 5 הן 0 4

美 被 宣 吿 （赛 四 二 1 0 ) 、詳 述 （詩 七  

八 4  ) ，並 越 發 增 加 （詩 七 一  14 ) 。用 逭  

種 客 觀 意 味 來 看 祂 的 讚 美 ，是 緊 緊 連 於 祂  

爲 祂 選 民 所 施 行 救 臜 的 歷 史 作 爲 （出 十 五  

11 ··詩 七 八 4 ; 一 〇 六 י ( 47 顯 示 出 神 對  

約 的 關 心 和 歷 史 中 的 作 爲 。祂 並 不 傲 足 抽  

象 的 存 在 י 也 不 傜 是 超 越 存 在 的 （伯 卅 八  

〜 四 一 ） 。

先 知 宣 吿 當 以 色 列 成 爲 被 神 髙 舉 和 祝  

福 的 國 家 時 י 她 要 成 爲 神 的 榮 耀 （可 攒 美  

的 ; 赛 六 二 7 ; 耶 十 三 11 ) 。先  

知 也 召 喚 選 民 ，其 苡 是 召 喚 全 世 界 （赛 六

一  11 ) 來 讚 美 祂 י 並 因 所 應 許 的 救 恩 而 歡  

欣 （费 四 三 21 ) 。這 個 預 見 的 苡 現 （费 六  

二 7 ) 乃 延 伸 到 彌 赛 亞 的 國 度 （ 珥

二  2 6 )  °

節 曰 的 歡 慶  

這 些 在 猶 太 人 和 迦 南 人 中 歡 樂 讚 美 的  

節 期 顯 然 在 第 四 年 收 權 時 舉 行 。道 個 初 熟  

之 果 的 敬 拜 儀 式 使 葡 荀 園 或 田 地 成 聖 ，並  

有 獻 祭 的 筵 席 （K J )、Jo s/1ua, Judges, R u th、 

p. 366f· ) °

m a /ιά ΐά ΐ 讚 矣

本 名 詞 表 示 別 人 給 予 一 個 人 的 稱 讚 程  

度 或 缺 乏 讚 美 （箴 廿 七 K י 21 D  ) 。人 藉  

此 受 試 煉 י 像 銀 或 金 在 鍋 爐 中 受 鍛 鍊 一  

樣 。

讚 美 、值 得 讚 美 的 行 爲  

本 名 詞 表 示 Λδ/α/ 的 結 果 י 與 神 値 得  

讚 美 的 作 爲 。後 者 的 用 法 出 現 於 單 數 （詩  

一 九 六 4 7 ) ， 也 出 現 於 複 數 （ 出 十  

五 11 : 詩 七 八 4  ) 。平 行 字 有 尊  

榮 j  ( 费 四 二 8 ) 和 妫 加 『名 J ( 詩 四 八  

1 0〔 Η  1 1〕 ；费 四 八 9 ) ° 本 字 出 現 57 
次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 493 —98· T H A T，I， 
pp, 4 9 3 -5 0 1 .

L. J .  C.

הלל 501  I I I  發 狂

衍 生 詞

501a הול^ה   ( h d m a ) 瘋 狂  

501b תו  לו ל הו  瘋 狂

本 字 根 強 調 發 狂 的 非 理 性 方 面， 

本 字י則 強 調 行 爲 方 面 。 因 此〃״而 妫 初 

根 與  愚 趣 、® 行 』 、/0? <々?/Γ 
1®行 j ! 平 行 ，而 爲 & 『智 慈 』的 反

次。״義 字 。本 字 根 出 現 16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在 傅 二 1 2 最 淸 楚。 

撒 上 廿 一  1 3〔 Η  1 4 〕和 耶 廿 五 16 ( 參 五 

顯י一  7 ) 分 別 描 述 一 個 瘋 人 和 一 個 酒 鬼 

露 出 豐 密 的 含 義 。而 且 ，大 部 分 例 子 顯 示 

。( 17 出 非 理 性 思 想 過 程 的 使 用 （如 傅 一 

有 趣 的 是 ，本 字 根 在 詩 笳 中 用 於 惡 人 

五 5 〔？1 6 〕 ；七 三 3 ; 七 五  rAs),־m ״ ;4
H 5 〕 ；參 傅 七 2 5 ) ，描 述 其 大 聲 喧 嚣〕 

無 意 義 的 行 爲 和 心 思 （K D 對 詩 五 5 
耶יH 6 〕的 解 釋 ） 。罪 （特 別 是 拜 偶 像〕 

但 它 卻 充 滿 人 的 心י五 十 38 ) 是 無 理 性 的 

(傅 九 3 ) 。至 髙 無 上 的 耶 和 華 施 與 忿 怒 

的 酒 （耶 五 一  7 : 廿 五 16 ) ，使 人 行 爲 更 

加 顚 狂 ，好 像 酒 鬼 。祂 控 制 、挫 敗 假 先 知 

。( (赛 四 四 25 ) 和 首 領 （伯 十 二 17

h d l^ ld t  氣 狂 י hd ld ld i 
本 名 詞 爲 Q a l的 分 詞 ，意 爲 /ζδ/α/ 的

狀 態 。僅 出 現 在 傅 道 畨 五 次。

.L . J .  C

見  502a ת מו הל

從 打 、 打 倒 （ 士 502 סלם
( 五 22 ; 赛 十 六 8

衍 生 詞

AaZmfiO 碰 、 木 槌)ת ׳ מו ^ 5 ה 0 2 a
( 26 |(士 五 

y a A f i /S m )寶 石 可 能) ם הל 502b י
^ ;綠 寶 石 （出 廿 八 18 ; 卅 九

( 11 ;結 廿 八 13 
打 繫 ת מו ל ה 502c ל

( (箴 十 八 6 ; 十 九 29

; 到 此 處 （如 出 三 503 סלם 5
( 士 十 八 3

ה ( h) י הן e m) י הם (h e m m a) 504 ה^ןה
他 們 、這 些 、同 一 個 、誰

這 是 第 三 人 稱 複 數 獨 立 的 主 格 代 名  

應 該יΛΓ ) 的 複 數 （’/״·<言司，他 們 。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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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5 ה  מ ה  (K a m a )

査 該 字 以 獲 得 詳 細 的 用 法 י 因 爲 二 者 用 法  

相 似 （編 按 ··可 見 480 ) 。

本 字 雖 然 不 辦 要 在 限 定 励 詞 前 面 י 但 

會 用 於 名 詞 句 子 或 子 句 中 י 「他 們 （是 ） 

呼 求 』（出 五 8 ) ，或 在 述 語 後 面 和 代 名  

詞 （編 按 ：似 應 爲 名 詞 ）連 用 י 『繞 迷 ， 

他 們 י 在 地 中 j ，即 ז 他 們 在 地 中 繞 迷 J 
( 出 十 四 י ( 3 也 和 A:?連 用 ，意 爲 「因 

爲 J 、『 因 爲 少 ，他 們 （是 ） J ( 极 

七 3 ) °
當 一 個 片 語 把 主 詞 和 励 詞 分 開 時 י 本  

代 名 詞 可 放 在 限 定 励 詞 之 前 י 『祭 司 …… 
仍 看 守 我 的 聖 所 ，當 ……他 們 必 親 近 我 J 
( 結 四 四 15 ) 。

在 述 語 後 面 又 加 上 一 主 詞 時 ，用 本 代  

名 詞 ， 兩 個 使 女 前 來 下 拜 ，他 們 和 他 們  

的 孩 子 ■I ( 削 卅 三 6 ) · 又 可 在 一 個 關 係  

子 句 中 作 爲 一 個 再 一 次 提 到 的  

( resum ptive ) 代 名 詞 。

Mm ( 很 少 情 況 下 是 ) 加 冠 詞  

( 办0少，少如7?"7 ) 用 作 指 不 形 容 詞 ，

Γ 在 那 些 日 子 j  ( 申 十 七 9 ) 。第 三 人 稱  

複 數 與 單 數 不 同 的 是 它 偶 而 與 介 詞 連 用 ，

「由 此 J ( 哈 一  1 6 等 ） 。

Λ έηηα是 陰 性 字 。複 數 和 單 數 一 樣 可  

用 於 強 調 ，有 時 可 譯 爲 他 們 自 己 י 「但 各  

樣 小 事 他 們 自 己 審 判 j  ( 出 十 八 26 ) 。

C . Ρ .  W .

505 大 聲 哭 叫 、悲 傷 、愤

怒 、吼 叫 、聲 音 ；吵 鬧 、喧 篡 ；授

嗔 、不 安 、喷 吵 、激 動 、煩 躁 、大

喧囂

衍 生 詞

505a 1ו מו ה  ( k d m d n ) 豐 富 、 吃  

囂

505b ה  מי ה  ( h e m y & ) 聲 音 、音 梨

本 字 根 用 了  3 4 次 י 意 爲 大 叫 、大 聲 喧  

衷 或 狂 暴 。它 是 一 個 強 烈 的 字 ，強 調 不  

安 、騷 勋 、強 烈 的 感 覺 י 或 噪 音 。

本 動 詞 很 難 有 單 一 的 翻 譯 י 隨 著 經 文  

和 翻 譯 者 的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翻 譯 。故 在 费 十  

七  1 2 ， K JV  作  m ake a  n o is e ， ASV 作  

ro a r י R S V 作 th u n d e r。 主 詞 包 括 百 姓  

( 詩 七 七 3 〔 H 4 〕 ） 、 海 浪 （ 耶 五  

22 ) 、 城 市 （ 王 上 一  41 ) 、 心 （ 耶

四 19 ) 以 及 心 腸 （歌 五 4 ，『動 了 心 j  ; 
耶 卅 一 י 20  「心 腸 戀 蕪 』 ） 。蒇 一  2 1 譯  

爲 『熱 閭 （街 頭 ） J ，是 從 騷 勋 推 論 而

來 0

娌 富 、夥 伴 、許 多 、群 衆 、噪 音 、 

財 畜 、隆 隆 聲 、黎 聲 、多 量 、喧苽

本 名 詞 雖 有 多 種 翻 譯 ，其 基 本 葱 義 爲  

多數 或 一 大 群 י 強 調 不 安 、狂 骚 或 噪 音 。

在 8 4 次 中 有 6 4 次 是 指 群 衆 י 常 爲 軍  

隊 。有 時 強 調 的 是 聲 音 的 多 數 י 故 爲 喧 嘩  

( 赛 卅 一  4  ) 、大 聲 喧 嘩 （撒 下 十 八 29 ) 
或 轟 轟 （耶 四 七 3 ) 。K J V 在 赛 六 三 15 
譯 爲 「心 腸 的 聲 音 』者 ，較 好 的 翻 譯 是  

『愛 慕 的 心 腸 』 （和 合 ） 。R S V 作 orgies 
「狂 喝 亂 舞 』 （耶 三 23 ) ，假 定 了 這 是 山  

上 群 衆 （K J V 作 「衆 山 j  ) 的 目 的 。哈 們  

歌 革 谷 （結 卅 九 1 1 ， 1 5 ) 意 指 歌 革 群 衆 的  

谷 י 他 們 從 北 方 攻 擊 以 色 列 後 被 神 殺 死 的  

將 埋 葬 於 此 。

字 根 可 能 與 或 /z&w 
有 關 ，它 們 的 意 思 相 似 。

C . P .  W .

מון ה  (ASmdnj 見  505a 
ה מ; ה  咖 饥 卿 見 505b

5 0 6 מל  ה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 0 6 a המ^ה   (h& muiia) ה^ י המו
暴 風 雨 、怒 吼 或  

猛 衝 的 耷 音 （耶 - ־1 一  16 ; 結  

一  24 )

507 ם  המ  打 破 、 消 耗 、 壓 ־
碎 、毁 壞 、敗 走 、煩 擾 、使 焦 急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似 乎 是 注 意 的 負 面 意  

義 ，即 使 困 擾 、擾 亂 ，常 帶 著 製 造 驚 嚇 的  

目 的 。

本 励 詞 用 了  1 3 次 。1 0 次 以 神 爲 主  

詞 。其 中 五 次 的 受 詞 是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神  

爲 他 們 的 緣 故 以 驚 嚇 搫 打 他 們 （見 撒 上 七  

10 ; 出 十 四 24 ; 出 廿 三 27 ; 窗 十 10 ; 士  

四 15 ; 亦 見 代 下 十 五 6 ，用 一 個 較 一 般 性  

的 主 詞 ） 。這 樣 י 它 代 表 聖 戰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方 面 。

本 励 詞 在 撒 下 廿 二 15 ; 詩 十 八 1 4〔 Η

248



5 1 0 ו  ה  (hen)

1 5 〕和 詩 一 四 四 6  ( 平 行 經 文 ）中 與 ז 打  

散 J 平 行 。神 用 箭 和 閃 馄 擾 亂 祂 的 敵 人  

( 有 人 會 把 譯 爲 使 （某 物 ）動  י

指 箭 和 閃 氾 ） 。此 字 亦 用 於 指 車 輪 打 榖 的  

果 效 （赛 廿 八 2 8  ) 。但 有 人 把 車 輪 當 作 受  

詞 而 譯 爲 使 （車 輪 ）励 。

本 字 描 述 神 懲 罰 以 色 列 人 四 十 年 直 到  

他 們 倒 斃 曠 野 。祂 確 定 他 們 都 死 了 （申 二  

1 5  ) 。其 他 作 本 励 詞 的 主 詞 者 有 ：尼 布 甲  

尼 撒 י 對 抗 耶 路 撒 冷 （耶 五 一  3 4 ) ; 哈  

受 ， 對 抗 猶 大 人 （ 斯 九 2 4 ) 。 本 字  

根 M m a m 與 勋 詞 Λ Μ 7 有 關 ，其 意 相 似 。 

參 考 軎 目 ·· T H A T ，I ，p p ·  5 0 2 - 5 0 3 .

C. P - W .

5 0 8 ם  מ ה  ( A m s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 0 8 a  D P I !־ 乾 柴 （费 六 四

509 ר  מ ה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09a מי רה מח  ( m a h & rn o ra ) ^  7]c
( 編 按 ：B D B 還 列 水 坑 ） （滿  

見 於 詩 一 四 〇 1 0〔 Η 1 1 〕 ）

510 看 ל!ו  、若 、呀 、雖 然

一 個 要 求 人 注 窓 的 感 嘆 詞 י 看 ！ 

瞧 י ！ 有 時 在 上 下 文 中 爲 若 。共 用 100 
次 。至 少 在 一 些 用 法 中 ，它 是 / w々。/!( 見  

510a ) 的 縮 寫 。Αέτι或 或 一־者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對 應 於 /m י 意 義 相 似 。

万 以 主 要 用 來 強 調 跟 在 其 後 的 消 息 ，

Γ 看 哪 ，我 買 了 你 們 J ( 創 四 七 י ( 23 有  

時 強 調 的 是 一 個 人 ，『看 哪 ，我 的 僕 人 J 
( 赛 四 二 丨 ） 。所 強 調 的 消 息 可 能 僅 是 一  

個 假 設 ： Γ 看 哪 ，他 們 必 不 信 我 』 （出 四  

1 ) 。當 逭 假 設 爲 一 個 條 件 時 ，它 譯 爲 若 ， 

如 Γ 我 若 使 天 閉 塞  或 我 若 命 令 蝗

蟲 … … 』 （ 代 下 七 1 3 ) 。 在 這 段 經 文  

中 Μ η 平 行 於 ，如 י 意 爲 「 我 若 使 癒  

疫 j 。 在 伯 十 三 1 5 ，K J V 用 雖 然  

( t hough ) 帶 出 一 個 條 件 ， 他־״ 雖 殺 我 J 
( 但 A S V ，R S V 譯 爲 Γ 看 吧 י 他 要 殺  

我 』 〔同 呂 本 〕 ） 。若 也 可 用 作 是 否 之  

意 ， ״ ־ 看 曾 有 這 樣 的 敬 没 有 J ( 耶 二

1 0 ) 。若 的 用 法 可 能 不 對 等 於 看 哪 ，而 是  

來 自 亞 蘭 文 Λ έ η，其 葸 铒 限 爲 若 。烏 加 列  

文 / m 顯 然 不 用 作 『若 』之 意 。

本 字 過 半 用 於 以 赛 亞 窬 和 約 伯 記 。其  

餘 主 要 限 於 五 經  <=逭 點 與 相 反 ，它  

平 均 分 佈 於 薇 約 之 中 。

510a 1הנדד 看 、瞧 、見

一 個 要 求 人 注 葸 的 感 嘆 詞 ，

看 ！ 瞧 ！ 。 出 現 超 過 1,000 
次 。亦 見 其 縮 寫 字

510b ה  הנ  到 此 處 經 常

成 對 的 使 用 ， 『 here and 
th e r e ，到 處 』 。起 源 不 確 定

A irm M 有 時 用 作 一 個 宜 吿 存 在 的 字 ， 

這 足 根 據 T. O. L am bdin ·׳  『 它 與 yes/z 
不 同 在 於 它 強 調 狀 況 的 立 即 性 ，此 地 此  

亥(』 J ( In trouction  to B iblical H ebrew , 
S cribner ，s Sons，1971，頁  168 ) °

ΛίηηέΛ可 用 來 指 事 物 （石 堆 和 柱 子 ， 

創 卅 一  51 ; 約 ，創 十 七 4 ) ，但 更 常 用 來  

指 人 ״ י ־ 看 哪 י 我 的 使 女 J ( 創 卅 3 ) 。 

代 名 詞 常 接 作 字 尾 י 尤 其 是 第 一 人 稱 單  

數 ： r 看 我 站 著 』 （即 「 看 哪 ，我 站  

在 j ，創 四 一  17 ) ，或 爲 了 強 調 ，代 名 詞  

被 重 複 י 『 我 י 看 哪 我 要 使 J ( 創  

六 17 ) ，以 及 常 見 的 慣 用 語  ̂ Behold me! 
( 即 Γ 我 在 這 獏 j ，撒 上 三 4 f· ) 。

再 根 據 L a m b d in，『 大 部 分  

子 句 出 現 於 直 接 敍 述 中 …… 用 來 帶 出 一 個  

事 苡 ，隨 後 的 敍 述 或 命 令 是 基 於 此 一 事  

Ϊ Γ 』 （同 上 ，頁 169 ) 。因 此 ，『看 哪 ’ 
你 的 使 女 在 你 手 中 ：你 可 以 隨 意 待 他 J 就  

等 於 Γ 既 然 你 的 使 女 在 J ( 創 十 六 6 ) ° 

帶 第 一 人 稱 字 尾 ，再 跟 著 一 個 質 詞 ，本 字  

常 用 於 先 知 俗 中 敍 述 神 將 做 的 事 ’ 「看 

哪 י 我 向 你 們 宣 吿 一 樣 自 由 ……於 刀 劍 J 
( 耶 卅 四 17 ) 。特 別 是 帶 分 詞 時 ，它 可 能  

指 出 即 將 瀕 臨 發 生 邊 綠 的 事 （出 四 23 ; 七  

17 等 ） °
有 些 例 子 中 ，ΛίητιέΛ用 來 強 調 一 個 特  

定 的 可 能 性 ，可 譯 爲 若 ， Γ 若 … … 災 病 止  

住 了  J ( 利 十 三 5 ) 。

一 個 重 要 的 琪 苡 或 行 動 可 跟 在 介 紹 語  

之 後 ：Γ至 於 以 苡 瑪 利  看 哪 ，我 已

祝 福 他 』 （創 十 七 20 ) ，『在 我 夢 中 ，看 

啊 ！我 站 在 』 （創 四 一  17 ) 。代 名 詞 如 果  

_ 者 瞭 解 也 可 省 略 ， Γ 看 哪 ， 在 加 低 斯 和  

巴 列 中 間 』 ，即 省 略 了 『它 j י  指 一 個 井  

位 於 此 （創 十 六 1 4 ) 。

參 考 軎 目 ·· Labuschagne，C■ J”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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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1 ס  ה  (h a s )

Particles hen  and hinneh, OTS 8: 1 — 14. 
W ard , W illiam A., “ C om parative Studies 
in Egyptian and U garitic JN ״, E S  ־־־־31 :20 
40.

C . P .  w .

ה הנ  (Agrmaj 見  504
見  510a,b

不 ל!ם 511 要 作 聲 、保 持 緘 默 、

( 守 著 ）靜 默

帶 著 命 令 語 氣 的 感 嘆 詞 י 意 爲 不 要 作  

聲 、肅 靜 。共 用 七 次 ：命 令 人 不 要 作 聲  

( 摩 六 1 0 ) 或 停 止 哭 泣 （尼 八 1 1 ) ; 要  

求 在 神 面 前 肅 敬 靜 默 （哈 二 20 ) ; 在 爲 死  

人 悲 哀 時 （摩 八 3 ) 。

C· P■ W·

512 ΓΜ ραΑ:)倒 轉 、轉 變 、傾 覆

衍 生 詞

三 4 ) 、不 信 的 列 國 （該 二 2 2 , 平 行 於  

妫办“ ） י 以 及 一 般 性 的 『惡 人 J ( 箴 十  

二 7 ) 。人 也 可 以 倾 後 另 一 城 市 （即 變 成  

屬 地 י 代 上 十 九 3 ; 撒 下 十 3 ) ，或 甚 至  

諸 山 （伯 廿 八 י 9 道 是 神 也 作 的 寧 י 伯 九  

5 ) °
聖 經 的 第 二 個 主 題 ，ΑδραΑ經 常 出 現  

於 其 發 展 過 程 的 י 是 環 繞 於 以 色 列 出 埃 及  

和 在 曠 野 行 走 時 的 神 踉 中 。本 勋 詞 最 常 用  

的 是 描 述 神 把 尼 羅 河 水 轉 變 爲 血 的 作 爲  

( 出 七 1 7 ， 20 ··詩 七 八 44 ; 一 〇 五 29 ; 
並 參 考 赛 卅 四 9 , 以 東 的 河 水 要 變 爲 石  

油 ） 。法 老 和 他 的 臣 僕 聽 見 以 色 列 人 逃 跑  

就 變 心 （出 十 四 5 ) ; 神 甚 至 使 埃 及 人 的  

心 轉 去 恨 祂 的 百 姓 （詩 一 〇 五 25 ) 。爲 使  

以 色 列 人 逃 跑 成 功 ，神 將 海 變 爲 乾 地 （詩  

六 六 6 ) 。神 轉 了 極 大 的 西 風 把 蝗 蟲 颱 入  

紅 海 （ 出 十 19 ) 。神 使 杖 變 作 蛇 （出

七 1 5 ) 。祂 叫 磐 石 變 爲 水 池 （詩 -------
四 8 ) 。當 以 色 列 人 經 過 摩 押 地 時 ，職 業  

先 知 巴 蘭 被 雇 來 咒 詛 他 們 ，但 神 使 巴 蘭 的  

咒 詛 變 爲 祝 福 （申 廿 三 5 〔 Η 6 〕 ；尼 十 三

 512a הפזיו
ה! פכ  512b ה
 512c הסכפד+
的

(h e p e k ) 相  l
傾 後  

( h a p a k p a k )  ,Ψ

倾 後 !ה כ פ ה 512d מ
m a h / p e k e t )加) +512 מך«פכתe

乖 僻 512 תהפכה־ו־ f

本 字 根 與 其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118 
次 。動 詞 佔 大 部 分 ，共 用 9 4 次 （Q a l ， 55 
次 ；N ip h a l ， 34 次 ；H o p h a l， 一  次 ； 

H ith p a e l，四 次 ） 。

字 根 ΛάραΑ: 常 常 出 現 於 和 聖 經 的 三 個  

主 題 有 關 的 地 方 。第 一 ，它 和 神 對 罪 不 可  

赦 的 所 多 瑪 和 蛾 摩 拉 的 忿 怒 有 關 ：創 十 九  

2 1 ，2 5 ， 29 ; 申 廿 九 2 3 〔 Η 2 2 〕 ；賽 十 三  

19 · · 耶 廿 16 ; 四 九 18 ; 五 十 40  ; 糜

2 )  °

第 三 個 主 題 是 記 載 在 利 十 三 章 的 大 痳  

瘋 症 狀 的 描 述 。在 這 一 章 中 ，字 >艮 Adpflfc 
出 現 九 次 （3 ， 4 1 0 ，1 3 ，1 6 ，1 7 ，  ’ י 20

25 5 5 節י  ） ，大 部 分 和 毛 髮 變 白 是 大 痳 瘋  

的 徵 兆 有 關 。

其 他 地 方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ΛάραΑ:譯 爲 翻  

轉 時 ，其 意 義 是 中 性 的 ，如 同 它 同 義 字 之  

一 的 意 思 就 是 它 可 表 爲 將 好 的 轉 爲  

壞 的 ，無 論 以 神 或 人 作 主 詞 。 『我 必 使 你  

們 的 節 期 變 爲 悲 哀 J ( 摩 八 1〇 ) ·· Γ祂 反  

手 攻 擊 我 J ( 在 審 判 中 ，與 祝 福 對 立 ’哀  

三 3 ) 。以 人 作 主 詞 參 ：Γ你 變 爲 壞 葡  

萄 』 （耶 二 21 ) ; Γ我 平 日 所 愛 的 人 向 我  

翻 臉 』 （伯 十 九 19 ) ; 『你 們 卻 使 公 義 變  

爲 苦 膽 』 （摩 六 1 2 ) 。它 可 以 指 態 度 的 改  

變 י 從 喜 樂 到 懊 惱 （在 人 ，哀 一  20 ; 在

四 11 ; 哀 四 6 。也 許 本 動 詞 的 用 法 可 以 讓  

我 們 蒞 出 這 大 災 難 的 準 確 性 質 。似 乎 不 可  

能 是 火 山 爆 發 。另 一 方 面 ，在 逍 些 例 子  

中 ，若 把 ΑδραΑ:譯 爲 滅 絶 則 暗 不 一 場־ 地  

震 ，伴 隨 著 閃 電 ，點 燒 了 約 但 河 谷 地 區 的  

天 然 瓦 斯 ，造 成 可 怕 地 獄 般 的 災 難 結 果  

( 並 參 伯 廿 八 5 ) 。

由 此 引 申 神 應 許 同 樣 的 待 遇 臨 到 耶 路  

撒 冷 （ 王 下 廿 一  1 3 ) 、 尼 尼 微 （ 拿

神 何 י  ־1 ־־ 一  8 ) 。

另 一״方 面 ，ΛόραΑ可 以 正 面 地 用 來 使  

悲 哀 的 轉 爲 喜 樂 的 ，壞 的 轉 變 爲 好 的 ° 
參 ：「我 要 使 他 們 的 悲 哀 變 爲 歡 喜 耶) *־  

卅一  13 ; 詩 卅 1 1〔 H 1 2 〕）； Γ祂 使 巴  

蘭 的 咒 姐 變 爲 祝 福 J ( 申 廿 三 5 〔 Η 6 〕； 

尼 十 三 2 )  ; Γ 他 （即 掃 羅 ）要 變 爲 新  

人 j  ( 撒 上 十 6 ) 。本 字 根 用 於 描 述 波 斯  

霸榴時代居留巴比倫的猶太人命運一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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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4 ג  ר ה  (h a r a g )

十 度 的 改 變 （斯 九 1 ，22 ) 。

ΛβρβΑ:相 反 、颠倒

一 個 苡 名 詞 י 在 舊 約 出 現 三 次 ：結 十  

六 34 ( 二 次 ）生 励 地 描 寫 以 色 列 贾 淫 的 生  

活 ；及 赛 廿 九 1 6 ， 你־״ 們 把 艰 颜 倒 了 』

( 指 以 色 列 ） 。

Μ ρ έ Μ 傾 覆

傾 見 於 創 十 九 2 9 的 名 詞 י 關 於 所 多 瑪  

和 蛾 摩 拉 。

m ah]?ik&  傾 後

使 用 六 次 中 有 五 次 是 指 神 對 所 多 瑪 和  

蛾 摩 拉 的 行 励 י 例 外 的 一 次 是 赛 一  7 。

m ah/peke t 如

耶 廿 2 〜 3  ; 廿 九 26 ; 代 下 十 六 1 0。 

這 些 古 代 的 枷 鎖 是 什 麼 形 狀 不 淸 楚 ° 可 能  

與 殖 民 地 時 代 的 很 不 相 同 ，但 細 節 不 確  

定 °

ta h p u k a  3ΤΕ Μ
九 次 使 用 中 有 八 次 在 箴 言 （另 一 次 是  

申 卅 二 20 ) 。本 订 名 詞 在 K J V 中 除 了 箴  

廿 三 3 3 以 外 ， 均 譯 爲 f r o w a r d 或  

frow ardness ( 頑 固 、 乖 譯 ）  RSV 作 י

perverse, perverted, perverseness ( 乖 張  ' 
脫 離 常 軌 ） 。這 是 一 種 罪 ，主 要 關 於 口  

( 箴 二 12 ; 十 3 1 〜 3 2  ; 十 六 י ( 30 也 關  

於 心 （箴 六 14 ) ; 眼 （箴 十 六 30 ) ; 心  

思 （箴 廿 三 33 ) 。

參 考 害 目 ： 有 關 及 直 接 受 詞  

W  ( 手 ） ，參 哀 三 3 ··王 上 廿 二 34 ; 王  

下  23 · · 代 下  3 3 。 see F itzgerald, A ., 
“ Hebrew  少̂ / = L׳  ove ’ and T e lo v e d’，，，

CBQ 29: 3 6 8 7 4 O .־־־  n the expression nhpk  
厶 in Job  19: 19, see P enar，T . ， “Jo b  19: 19 
in the L ight o f  Ben Sira 6，11，’’ Bib 48: 
2 9 3 * 9 5 On hapak .־־  in connection  w ith the 
Sodom  and G om orrah  incident， see S a rn a， 
N ., U nderstanding Genesis, M cG raw -H ill, 
1967, esp· pp. 137 —42.

V. P .  H .

ו5? ה 513  兵 器 （結 廿 三 24 ) 意

義 及 來 — 不 確 定

חר  ΓΛα，） 見  517a
ל א ר ה 如 广 ，和 1 5 9 a的 一 個 字 形

514 רג (7  ה ^ r a ff) 败 墩 、殺 、謀 役 、殘

殺 、兇 手 、殘 殺 者 、立 時 （民 十  

一  1 5 ) 共 用 1 7 2次 ，通 常 譯 爲 殺

衍 生 詞  

514a  3 נ：) 康 殺

514b h) הר^ה  d r ^ g & ) 屠 役

本 字 根 的 觀 念 除 了 殺 動 物 外 ，還 包 括  

殺 人 和 司 法 上 死 刑 的 執 行 。

第 一 次 用 本 字 （创 四 8 ) ，是 記 載 該  

隱 的 罪 י 流 了 亞 伯 的 血 ，他 的 血 『向 神 哀  

吿 j י  即 要 求 報 仇 。大 衛 下 令 處 死 謀 殺 伊  

施 波 設 者 （撒 下 四 1 1 〜 1 2  ) 。依 照 創 九 6 
的 命 令 י 本 字 亦 可 用 於 謀 殺 或 死 刑 的 執  

行 。殺 人 者 要 處 死 ，否 則 就 表 示 同 意 這 個  

罪 י 且 破 壞 了 與 神 所 立 的 約 ，更 否 認 了 人  

有 神 的 形 像 。

假 如 一 個 家 主 殺 了 一 個 在 夜 間 侵 入 他  

家 的 盜 賊 ，沒 有 流 血 的 罪 ，因 爲 這 夜 間 的  

賊 爲 完 成 他 的 目 的 可 能 也 會 謀 殺 人 。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文 獻 中 ，與 聖 經 關 於  

謀 殺 的 法 律 平 行 的 很 少 見 。在 那 與 人 死 可  

以 用 罰 金 來 賠 償 。只 有 惡 性 重 大 的 案 例 才  

判 死 刑 。表 示 『殺 』的 不 同 字 在 用 法 上 有  

許 多 重 ® 。本 字 很 少 用 於 殺 動 物 。它 通 常  

用 於 殺 人 י 也 有 許 多 次 用 於 戰 爭 或 陰 謀 中  

殘 骚 的 殺 人 。從 未 用 在 殺 動 物 以 獻 祭 ’極  

少 用 在 殺 動 物 作 食 物 。本 字 在 士 師 和 王 國  

的 歷 史 中 很 普 遍 ，因 所 代 表 的 事 本 身 太 普  

遍 了 一 י  些 這 種 例 子 是 指 謀 殺 （ 更 具  

此 特 性 ，參 出 廿 13 ) ，但 許 多 是 指 丨 ^耶 洗  

別 殺 耶 和 華 衆 先 知 （王 上 十 八 13 ) ，利 未  

和 西 緬 屠 殺 示 劍 人 （創 卅 四 26 ) ，和 約 押  

殺 押 尼 珥 （撒 下 三 30 ) 等 琪 例 。本 字 有 時  

用 於 神 公 正 的 審 判 ，如 殺 埃 及 人 長 子 （出 

十 三 1 5 ) ，但 逍 種 用 法 很 少 。天 使 殺 西 拿  

蕋 立 的 軍 隊 ， 用 的 是 m U a — 字 ° 通  

常 用 在 人 被 別 人 殘 骚 地 殺 害  有

時 是 有 正 常 的 理 由 ，但 很 不 幸 ，經 常 不  

是 1
參 考 害 目 ·· A m ran，D ·， ״ R etaliation  and 
C om pensation ，” JQ R  2: 191 一 211·
D aube, D ·， 44E rro r and  Accident in the 
B ib le/' R evue In ternationale des D ro it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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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5 ה  ר ה  (K a r a )

Γ A ntiqu ite  2: 393 — 416. P ritchard， J. B·， 

ed A ״ N E T , pp. 16197 for a ,־־   com parison 
o f  biblical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laws. 
Saalschutz, D as M osa ische R ech t m it 
Beruchsichiigung des spateren  Judischen, II, 
1848, pp. 437—592.

H. G. S .

515  Γ̂ Ιζ! 生 產 、懷 孕 、祖 先

衍 生 詞  

515a ( A S r a ) 懷 孕 的

515b הרי־ה 懷 孕 的

515c הריול ( h i r d y d n ) 懷 孕

有 三 個 字 被 用 在 關 於 生 產 的 過 程 中 ： 

A 5 ra『懷 孕 』 生 產 、出 生 J 和  

f々 i/『受 分 娩 之 苦 J 。另 一 個 表 示 『懷 胎 J 
^7字 是 ，然 而 多 用 在 交 尾 期 中 的 動  

物 （但 參 ^ 五 一  7 י ( 第 一 個 字 描 述 生 產  

過 程 的 開 頭 י 後 二 字 爲 過 程 的 終 末 了 。

般־־1 而 W י 用 來 敍 述 性 交 的 結  

果 。在 這 方 面 本 字 常 和 神 救 賙 過 程 的 某 階  

段 有 關 ，即 嵆 約 所 說 到 的 懷 孕 是 關 乎 那 些  

要 在 救 讀 歷 史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的 孩 子 們 。 

雖 然 是 創 世 記 的 結 構 中 一 個 次 要 的 討 論 題  

目 ，就 是 以 11瑪 利 成 孕 的 記 載 （創 十 六 4 
〜 5  ) ，但 它 可 以 看 作 是 對 於 用 人 的 方 法 達  

到 神 的 目 的 之 愚 行 的 記 錄 ：「應 許 的 後 裔  

不 是 出 於 自 然 ，而 是 出 於 恩 典 j  ( D o d d s， 
The B ook  o f  G enesis, L ondon: 1896,
頁 1 4 8 ) 。撒 拉 的 信 心 無 法 忍 受 延 遲 造 成  

的 緊 張 。

該 隱 、亞 伯 、塞 特 連 續 的 出 生 ，爲 我  

們 開 始 了 個 人 救 贖 的 盼 望 。他 們 皆 不 是 走  

該 隱 的 路 線 י 而 恩 典 的 信 息 被 保 留 直 到 挪  

亞 並 藉 著 挪 亞 彰 顯 出 來 。神 眾 方 面 揀 選 的  

權 能 亦 從 以 撒 的 成 孕 顯 示 出 來 （創 廿  

  2 ) ，顯 示 單 單 神 的 權 能 就 能 完 成 祂 的  

救 臜 目 的  ， 因 爲 亞 伯 拉 罕 和 撒 拉 已 太 老  י 
不 能 生 孩 子 。人 必 須 單 眾 信 靠 神 的 權 能  י
而 非 他 們 自 己 拼 命 的 咨 試 。

利 百 加 不 生 宵 י 以 撒 就 爲 她 求 懷 孕  

( 廿 五 21 ) 。大 槪 以 撒 在 他 結 婚 之 初 就 期  

待 孩 子 ，這 幾 乎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因 爲 他 活  

在 神 的 應 許 之 下 י 神 應 許 亞 伯 拉 罕 要 成 爲  

多 國 之 父 （创 十 七 4 ) 。但 只 有 當 他 在 禱  

吿 中 求 助 於 神 י 利 百 加 才 懷 孕 ，再 一 次 強

調 了 神 聖 譜 系 之 创 造 是 在 神 的 手 中 。

到 了 雅 各 ，問 題 卻 幾 乎 變 成 是 孩 子 太  

多 。他 _ | - 一 個 兒 子 在 巴 旦 亞 蘭 出 生 的 故 事  

只 逛 槪 略 記 戴 （創 廿 九 32ff. ) 。但 同 樣 的  

原 則 仍 成 立 。第 一 ，薙 無 疑 問 是 同 一 應 許  

之 地 的 繼 承 者 ；第 二 ，淸 楚 地 界 定 了 擁 有  

神 吿 論 的 百 姓 ；第 三 ，明 顯 地 י 藉 著 交 付  

亞 伯 拉 罕 的 信 心 ，神 的 眞 子 民 便 昭 然 於 各  

世 代 了 。

神 削 造 的 能 力 煅 後 在 彌 赛 亞 的 出 生 上  

顯 出 來 ，因 他 要 在 贲 女 腹 中 從 靈 而 生 （赛  

七 14 ) ，如 此 完 成 神 長 久 的 救 贖 之 工 。由 

上 下 文 粒 出 ，萤 女 之 子 的 誕 生 ，是 對 亞 哈  

斯 爲 以 色 列 求 安 全 之 想 法 的 斥 责 ，而 這 兒  

子 的 神 性 宣 吿 了 和 平 與 平 安 只 有 在 神 自 己  

統 管 全 地 時 才 會 臨 到 。

〔現 在 有 人 主 張 赛 七 1 4 的 語 法 也 出 現  

於 烏 加 列 文 中 （ U T  16: nos 77, 11.5, 7 ) י 
它 只 是 一 個 公 式 ，宣 佈 皇 室 繼 承 人 要 以 自  

然 生 產 的 方 式 來 到 。琪 苡 並 非 如 此 。在 那  

段 烏 加 列 文 中 ，動 詞 “ y 「懷 孕 j 完 全 沒  

有 用 到 。 其 上 下 文 的 確 講 到 一 個 童 女  

( Λ/// ) 稍 後 將 自 然 地 生 一 個 孩 子 。有 趣 的  

是 ，烏 加 列 文 在 詩 的 平 行 中 用 作 「萤 女 j  
的 那 個 字 ，是 费 七 1 4 的 希 伯 來 文 之  

同 源 字 。而 赛 七 1 4 的 情 形 則 不 同 。此 處 先  

知 所 講 的 是 一 個 懷 孕 的 泣 女 ，用 的 是  

的 分 詞 （或 形 容 詞 ） 。這 個 宣 佈 與 創 十 六  

1 1 向 11甲 所 講 的 相 似 ，她 那 時 已 受 胎 懷 孕  

了 。就 文 法 而 言 ，這 可 指 當 時 的 一 位 懷 孕  

童 女 י 也 可 指 將 來 的 ，但 它 指 童 貞 ，顯 出  

這 懷 孕 是 神 踉 性 的 。R. L. Η . 〕

撒 母 耳 的 出 生 （撒 上 一  20 ) 也 顯 出 神  

救 顺 的 能 力 。神 使 用 哈 拿 求 子 的 渴 望 ，爲  

祂 的 百 姓 在 一 個 需 要 獻 身 的 祭 司 及 律 法 敎  

師 的 時 代 י 提 供 一 位 屬 靈 的 領 袖 。相 似  

地 י 即 使 面 對 法 老 的 敕 令 ，摩 西 的 誕 生 及  

他 存 活 於 王 室 ，幾 乎 是 天 上 的 神 諷 刺 性 地  

挫 敗 了 王 的 意 志 י 以 使 祂 救 臜 的 計 劃 得 以  

推 進 。本 字 根 的 一 個 比 喩 用 法 是 ，謊 言 懷  

胎 於 人 心 （人 的 靈 魂 ） ，是 外 顯 之 罪 的 肇  

始 。孕 婦 臨 產 的 疼 痛 被 用 作 一 個 明 喩 ，描  

寫 當 神 的 審 判 傾 出 時 ，人 的 靈 魂 被 恐 怖 所  

抓 住 （赛 廿 六 1 7 ) 。

H . G . S .

רוו ה  見  515c
見 הר^ה  5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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ו”חל  作 ”办 加 ） 見 515c 毀 滅 行 励 的 結 果 （僅 見 於 赛 十

ה ק ד ס 見 516b 九 18 ) ，藉 文 字 遊 戲 應 用 於 埃 及 的 安 城

見 הריסות  516c ( Heliopolis city of the Sun-/2e r e j，編 按 ；

即 太 陽 城 ） י 差 別 僅 在 Λ 變 土 今 。

〇 打כם 516 倒 、打 破 、破 壞 、

闖 入 、毁 壞 、倾 覆 、拖 下 來 、拉  h t i r i s a ，h & r U i i t 倾 復 、败:成

倒 、拆 级 、毁 滅 、破 壞 者 、全 然  後 者 是 抽 象 用 法 。

衍 生 詞

516a +הךם ( h e r e s ) 倾 復 、致':成

516b ה+  ם הדי  ( h d r ts & ) 毁 成

516c הריסות־!־ 倾 覆 、

毁 滅

本 字 根 意 爲 藉 著 拆 毀 城 牆 、房 屋 、要 

塞 等 而 毀 滅 。

第 一 次 出 現 在 出 十 五 י 7 指 埃 及 軍 隊  

在 紅 海 被 毀 滅 。在 西 乃 山 י 摩 西 被 指 示 在  

山 的 四 周 定 界 限 י 防 止 百 姓 《1過 去 ，太 過  

接 近 （出 十 九 ( י 24 21 。《入 是 一 個 破 壞  

神 之 神 聖 的 行 動 。

甚 甸 開 始 他 拯 救 的 工 作 是 藉 著 拆 级 他  

父 親 爲 巴 力 築 的 壇 （士 六 25 ) ，以 致 他 父  

親 叫 人 們 注 意 此 偶 像 的 無 能 （2 8 〜3 5  
節 ）。在 以 利 亞 的 時 代 ，百 姓 拆 毁 主 的 壇  

( 王 上 十 九 1 0 ， 14 ) ，但 在 後 來 的 復 興 期  

間 ，巴 力 的 崇 拜 至 少 被 以 色 列 人 破 壞 了 一  

段 時 間 。

至 於 迦 南 人 ，以 色 列 人 要 毁 滅 他 們  

( 出 廿 三 24 ) 和 拆 毀 他 們 的 神 像 ，如此便  

打 擊 他 們 的 士 氣 並 且 打 敗 他 們 。

级 滅 的 目 標 包 括 牆 （結 十 三 14) 、基  

址 （結 卅 4 ) 、穀 倉 （珥 一  1 7 ) 、城 市  

( 王 下 三 25 ; 代 上 廿 1 ) ，是 神 （哀 

二 2 ; 出 十 五 7 ) 或 人 （代 上 廿 1 ) 作  

的 。愚 妄 婦 人 因 她 的 罪 拆 毁 家 室 （箴 十 四  

1 ) ，而 君 王 接 受 禮 物 （會 影 饗 他 的 判 斷 ） 

必 級 滅 他 生 來 要 治 理 的 王 國 。戰 爭 中 的 一  

種 策 略 是 毀 滅 那 些 牆 已 破 裂 卻 不 投 降 的 城  

市 （代 上 廿 1 ; 參 申 廿 1〇〜 14 ) 。罪 人 在  

城 中 所 提 出 的 壞 主 意 使 城 倾 後 （箴 十  

一  11 ) ，因 其 逐 漸 削 弱 道 徳 和 對 抗 侵 入 者  

的 意 志 。因 懶 惰 的 疏 忽 能 使 區 分 財 產 的 圍  

牆 坍 塌 （箴 廿 四 31 ) 。

耶 利 米 的 部 分 工 作 是 拆 级 י 以 致 神 ® 
正 的 工 作 可 在 原 處 建 立 起 來 （耶一  10 ) 。

k e r e s 傾 復 、败 滅

517 הרר   〈Ar/ ν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17a 1הר ( A a r ;山 丘 （ 61 次 ） 、 

山 區 （一 次 ） 、 山 、 大 山  

( 486 次 ）

山 的 古 老 、莊 嚴 、能 力 和 髙 度 ，髙聳  

入 雲 達 於 天 際 ，自 然 地 使 人 們 把 山 和 諸 神  

連 在 一 起 。古 代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人 們 認 爲 在  

Kammer D u k u，東 方 明 亮 的 山 上 ，諸神在  

新 年 之 日 預 定 了 命 運 ，在 西 方 的 M ashu， 

天 與 下 界 相 遇 י 如 此 便 提 供 了 到 黃 泉 的 入  

口 。在 敍 利 亞 一 巴 勒 斯 坦 ，山 受 人 敬 拜 ， 

也 是 異 敎 敬 拜 之 所 。根 據 拉 斯 珊 拉 經 文  

( Ras Shamra texts ) ， Zaphon ( 現 代 的  

Mons Cassius，在 拉 斯 珊 拉 之 北 。編 按 ： 

在 今 敍 利 亞 境 內 地 中 海 岸 邊 ）被 敬 拜 且 同  

時 被 認 爲 是 巴 力 的 住 所 。

舊 約 使 用 山 ，至 少 有 四 方 面 的 神 學 用  

意 。首 先 ，耶 和 華 比 山 偉 大 ：祂 建 立 它 們  

( 詩 六 五 6 〔H 7 〕 ；九 十 2 ) 、秤 它 們  

( 賽 四 十 1 2 ) 、 打 碎 它 們 （ 王 上 十  

九 1 1 ; 哈 三 6 ) 、 磨 碎 它 們 （ 赛 四  

一  15 ) 、焚 燒 它 們 （申 卅 二 22 ; 詩 八 三  

14〔 Η 15〕 ； 一 〇 四 32 ) 、熔 化 它 們 （彌  

一 4 ; 赛 六 三 1 9 ) 和 移 動 它 們 （ 伯 

九 5 ) 。以 赛 亞 以 山 崗 的 削 平 描 蜜 主 的 來  

臨 和 被 捬 者 的 歸 回 （费 四 十 4 ; 四 五 2 ; 
四 九 11 ) 。

第 二 ，山 是 權 力 的 象 徵 ：巴 比 倫 被 稱  

爲 行 毀 滅 的 山 （耶 五 一  25 ) ; 反 對 所 羅 巴  

伯 的 好 像 大 山 י 要 變 爲 平 地 （亞 四 7 ) ， 

而 那 存 到 永 遠 的 國 被 象 徴 性 地 描 寫 爲 一 座  

大 山 充 滿 天 下 （但 二 44 ) 。

第 三 ，耶 和 華 藉 著 選 擇 山 來 敬 拜 祂 和  

賜 啓 示 ，使 祂 的 百 姓 感 覺 祂 離 他 們 不 遠 。 

摩 西 和 以 利 亞 在 山 上 禱 吿 （出 十 七 9 ; 王  

上 十 八 42 ) ; 祝 福 和 咒 詛 從 以 巴 路 山 和 蕋  

利 心 山 宣 佈 （ ; ־*— 29 廿 七 12Γ ; 密八  

3 3 ) ，崇 拜 在 不 同 的 山 上 舉 行 （參 創 廿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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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擔 五 3 : 撒 上 九 12fT.; 王 上 三 4  ) ， 

約 櫃 停 放 在 山 崗 上 （撒 上 七 1 ; 撒 下  

六 3 ) °
但 敁 道 要 的 是 耶 和 華 揀 選 西 乃 山 和 錫  

安 山 作 爲 啓 示 祂 自 己 的 地 方 。在 西 乃 山 頒  

佈 律 法 ，建 立 了 全 國 性 的 敬 拜 。以 利 亞 是  

逃 到 何 烈 山 ，好 得 著 新 的 力 量 及 恩 典 。祂  

立 自 己 的 名 在 錫 安 י 這 褒 就 成 爲 敬 拜 的 煅  

終 及 中 心 地 點 （出 十 五 17 ; 申 十 二 1 ) 。 

在 此 各 支 派 聚 集 敬 拜 （詩 一 二 二 ；一 三  

三 ） °
舊 約 中 以 超 過 暗 示 的 語 氣 表 示 地 上 的  

錫 安 只 是 一 個 象 徵 י 到 了 新 約 這 象 徵 就 以  

明 顯 的 方 式 變 成 屣 天 的 耶 路 撒 冷 。在 詩 六  

八 篇 〔 Η 1 6〕中 神 的 山 ，B D B 和 D ahood  
( Psalms I I ， in AB ) 均 解 作 一 般 性 的  י
「一 座 大 山 j י  但 這 聚 象 仍 是 指 神 升 上 高  

且 因 此 爲 大 的 天 上 之 山 （ 參 弗 四 8 〜 

1 0 ) 。在 末 日 錫 安 將 成 爲 被 髙 舉 的 神 律 法  

的 來 源 和 祂 統 治 的 中 心 י 在 地 上 的 屬 天 耶  

路 撒 冷 （赛 二 2 〜 3  ; 彌 四 1〜2 ) 。

第 四 ，借 用 鄰 邦 的 比 喩 性 敍 述 י 舊 約  

指 極 北 的 山 爲 神 的 居 所 （詩 四 八 2 ) 。在  

赛 十 四 1 2 f f .和 結 廿 八 11〜 1 9 分 別 敍 述 異  

敎 的 巴 比 倫 和 推 羅 王 想 要 升 上 神 話 中 的 聖  

山 י 藉 此 成 爲 神 。但 正 如 F o e rs te r正 確 地  

註 解 ：『但 關 鍵 點 是 י 異 敎 神 話 被 諷 刺 性  

地 用 在 詩 歌 中 י 嘲 笑 異 敎 君 王 的 墜 落 』 。 

其 他 地 方 的 異 敎 神 話 是 故 意 被 放 入 背 设 之  

中 的 （T D N T ，V，頁 483 ) 。一 些 人 解 釋  

這 些 君 王 暗 指 撒 但 י 並 視 北 方 的 山 爲 天 國  

的 象 徵 。

參 考 害 目 ：H am lin， E. John , “The 
M eaning o f M׳  ountains and  H ills״ in Isa 
41: 1 4 - 1 6 ,” J8N E S 13: 185 — 90. T D N T ， 

V，pp. 479 — 83.
B . K . W .

518 התל*   (Λ ό ία Ζ )欺 躺 、嘲 笑 本 動 詞 僅

出 現 一 次 ，用 Piel ( 王 上 十 八 27 ) 
518a 嘲 הוללים  笑 僅

見 於 伯 十 七 2

ת ת ה  (ha ta t)  Μ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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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j 广秘习， ן י ו ן % ) 和 、 然

後 '  當 、現 在 、或 、但 、這 י 還有 

許 多 其 他 的 譯 法 。其 發 音 各 不 相 同

本 字 是 一 個 與 其 他 字 連 用 的 字 首 י 用 

作 連 接 詞 或 引 導 性 的 笪 詞 י 通 常 譯 爲 和 。

本 字 首 基 本 的 用 法 是 簡 單 的 連 接 詞  

和 ，連 接 字 與 字 （ 『 日 子 和 年 歲 ■1，創 一  

14 ) 、片 語 （ 『和 分 別 j ，創 一  18 ) ，或  

完 整 的 句 子 （連 接 創 二 1 1 和 1 2 節 ） 。然 

而 它 比 英 文 的 連 接 詞 a n d 用 得 更 多 且 結 構  

上 有 更 大 變 化 。

它 常 用 在 句 子 的 開 頭 ，爲 此 緣 故 ， 

K J V 許 多 句 子 開 頭 有 一 個 未 經 解 釋  

的 a n d 。這 個 用 法 可 解 釋 爲 一 個 溫 和 的 引  

導 性 質 詞 י 常 譯 爲 現 在 י 好 像 出 一 י 1  它  

開 始 這 卷 逬 （K J V 、 ASV ; R S V 完 全 忽 略  

它 ；參 創 三 丨 ；四 1 ) 。

接 在 字 首 後 面 的 ，不 一 定 是 附 加 的 項  

目 ，與 前 面 的 不 同 ，如 「猶 大 和 耶 路 撒  

冷 J ( 赛 一  1 ) ，特 別 指 出 耶 路 撒 冷 是 猶  

大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代 表 性 的 部 分 ；『在 拉  

瑪 ，就 是 在 他 本 城 衷 _ ! ( 撒 上 廿 八  י ( 3
因 二 者 是 同 一 地 方 ，故 譯 爲 就־״ 是 』 ，是  

解 釋 性 用 法 。當 第 二 個 字 說 明 第 一 個 字  

時 ，這 種 結 構 稱 爲 “ hendiadys” י 即 二 詞  

一 義 。如 撒 下 七 6 ， 『一 個 帳 縣 和 一 個 住  

所 』 ，意 爲 「一 個 可 居 住 的 帳 蒜 _ !。

本 字 首 可 意 爲 或 ，或 否 定 詞 ，亦 非  

( 出 廿 1 0 ) ，或 者 ，若 它 連 接 相 反 的 思  

想 ，可 意 爲 但 是 （創 三 3 ; 四 2 ) 。它 也 可  

以 加 上 一 個 附 加 的 主 詞 ，唯 這 種 方 法 英 文  

無 法 接 受 ，『我 要 禁 食 ，和 我 的 宮 女 j 
( 斯 四 1 6 ) 。本 名 詞 也 可 像 英 文 一 樣 指 目  

的 ，如 分־״ 離 和 （然 後 ）征 服 』 。本 字 若  

用 兩 次 ，意 義 可 爲 Γ 包 括 …… 和 …… j 
( 民 九 14 ) 。 「一 個 法 碼 和 一 個 法 碼 j  
( 申 廿 五 13 ) 意 爲 『不 同 的 法 碼 』 。在 格  

言 中 它 用 於 連 接 兩 個 思 想 ，「涼 水 給 口 渴  

的 人 ， 且 好 消 息 從 遠 方 來 』 （ 箴 廿  

五 25 ) ，就 是 說 它 們 是 相 似 的 。這 些 用 法  

其 资 並 非 是 與 連 接 詞 不 同 的 意 義 。這 種 用  

法 是 因 爲 希 伯 來 文 比 英 文 更 有 並 列 性 。我

們 使 一 些 子 句 成 爲 附 屣 子 句 ，詳 加 說 明 其  

關 係 。希 伯 來 文 常 把 子 句 和 片 語 並 列 ，讓  

其 意 思 和 這 種 並 排 方 式 來 說 明 其 精 確 的 關  

係 。

本 字 首 常 用 來 引 坶 一 表 情 況 的  

( circum stantial ) 子 句 ，較 好 的 翻 譯 是  

當 、既 然 、連 同 等 。 『爲 什 麼 面 帶 愁 容 ， 

並 且 （既 然 ）你 沒 有 病 ？ 』 （尼 二 2 ) 。 

本 字 首 亦 常 被 譯 爲 那 麼 ，引 導 一 個 條 件 句  

的 第 二 部 分 作 爲 結 果 ， ־1 但 他 若 不

說 ...........就 必 擔 當 他 的 罪 孽 』 （利 十 七

1 6 ) ，此 處 的 用 法 是 所 謂 的 結 果 子 句  

的  w aw  °
本 字 首 的 一 個 普 通 用 法 ，是 在 特 殊 結  

構 中 和 動 詞 加 上 字 首 的 變 化 之 縮 型 連 用  י
在 本 字 首 之 後 的 字 母 通 常 要 重 複 י 這 個 一  

般 稱 爲 「 連 續 』 ，通 常 在 過 去 的 敍 述  

中 表 示 次 序 。但 有 時 嚴 格 來 講 ，動 作 並 不  

是 連 續 的 。它 亦 可 指 邏 輯 的 次 序 （參 創 二  

1 ; 廿 三 2 0 ; 申 三 8 ) י  或 其 贲 是 發 生 在  

前 述 励 詞 之 前 的 動 作 ，即 它 有 過 去 完 成 式  

的 功 用 （參 創 十 九 27 ; 民 一  48 ; 撒 下 十  

二 27 ; 王 上 十 二 1 3 以 及 多 處 ） 。W. 
M a r tm 指 最 後 這 種 用 法 爲 『非 按 時 間 次 序  

排 列 的 敍 述  J ( “ Dischronologized 
N arra tive  in the O ld T estam ent” Vetus 
T estam entum , C ongress V olum e， R om e， 
1968: 179—86 ) 。這 種 用 法 解 釋 了 在 創 一  

2 4〜 2 6 和 二 1 9 之 間 表 面 上 的 矛 盾 。第 二  

段 經 文 意 爲 ^ 耶 和 華 已 經 造 成 』 。

〔這 r m i v 連 續 J 的 來 源 甚 至 意 義 已  

廣 被 討 論 ，G K 1C對 它 的 處 理 與 S. R. 
D river, Use o f  the  Tenses in H ebrew  一  

致 。簡 言 之 ，它 說 這 種 形 式 傲 在 序 列 中 發  

現 ，它 的 意 義 取 決 於 最 前 面 的 動 詞 。一 個  

完 成 式 的 励 詞 後 面 跟 著 這 個 形 式 ，代 表 那  

個 過 去 的 励 作 的 繼 續 י 從 過 去 的 立 場 來  

卷 י 它 是 未 完 成 的 。類 似 的 情 況 亦 適 用 於  

一 個 未 完 成 式 的 動 詞 ，後 面 接 一 個 完 成 式  

的 「 連 &  J 。

Zellig S. H a r r i s 提 出 一 個״ 不 同 的 看  

法 ，在  The D evelopm ent o f  the Ccmaanite 

D ialects  ( New H aven: A m erican O ri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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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0 ו  ו  ( w a w )

Society ， 1939 ) , 頁  4 7 - 4 9 。他 推 論 說 此  

^ ^ ^ 保 留 了 一 個 古 烏 加 列 文 的 過 去 時 態 ， 

恰 好 與 新 發 展 的 未 完 成 式 相 似 。

G. H. G o rd o n 更 令 人 信 服 地 說 明 所 謂  

古 烏 加 列 文 的 過 去 時 態 很 像 希 伯 來 文 未 完  

成 式 的 字 形 。但 大 家 都 承 認 ，道 個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帶 字 首 的 時 態 有 敍 述 性 的 過 去 式 也  

有 未 完 成 的 用 法 。R. L aird  H arris ( /«rro-
ductory H ebrew  G ram m ar, Eerdm ans, 
1950, 頁  33 — 34 ) 修 改  Zeelig S· H arris  的  

看 法 י 以 爲 「w a w 連 續 J 是 一 種 古 烏 加 列  

文 未 完 成 時 態 敍 述 性 的 意 義 י 用 於 過 去 的  

意 味 uw י t，可 有 可 無 。在 詩 體 的 希 伯 來 文  

中 · 未 完 成 式 也 表 現 出 這 種 敍 述 性 的 過 去  

意 味 י 無 論 用 或 不 用 ννανν。參 詩 十 八 4 〜 

1 2 中 時 態 的 次 序 。

G. D ouglas Y oung *©■主 張 這  1固 uyivv 
是 反 映 埃 及 的 用 法 （ “The O rigin o f  the 
W aw  Consecutive，，， JN E S  12: 248—52

用 普 通 點 法 （sim ple shewa ) 的 wan׳ 
是 和 未 完 成 式 連 用 י 稱 爲 「w m v連 接 J 。 

此 字 形 的 意 義 也 是 可 爭 論 的 。它 通 常 似 乎  

不 是 僅 指 未 來 —— 那 可 用 「VVYZVV連 續 J 帶  

完 成 式 來 表 達 。反 而 它 通 常 把 動 詞 置 於 假  

設 句 ，表 達 結 果 、目 的 、意 志 等 。它 常 附  

以 一 個 勸 慰 語 氣 的 （cohortative  ) a 。同 樣  

這 個 連 接 詞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很 普 遍 ，但 顯 然

是 一 個 分 開 的 字 ，因 爲 常 用 一 個 分 字 符 號  

與 後 面 的 字 分 開 。M . D a h o o d 亦 主 張 有  

「強 調 的 J 、 「解 說 的 vvcrvv J 和 『呼  

格 的  waw J ( Psa/m s III ， in A B，頁  400 — 
402 ) 。 R· L· Η ·〕

參 考 害 目 ：B lake ， F ran k  R .， “The 
Hebrew  W aw C onversive ，’’ JB L  63: 271 — 
95. M eek, Theophile J., “T ranslating  the 
H ebrew  Bible,״ JB L  79: 3 2 8 3 5  ,Pope .־־ 
M arvin, “ T leo n astic W ״ aw  before N ouns
in U garitic and  H ebrew ,” JA O S 73: 9 5  ־־
98, Y oung，G . D·, “The O rigin o f  the 
yvaw Conversive ，” JN E S  12: 248 — 52·
W ernberg M ille r P., *44P leonastic״ W aw  in 
Classical H ebrew ，’’ JSS 3: 321 — 26·

C· P■ w ·

約 用 了  1 3 次 ，但 僅 以 複 數 用 於 出 廿 六 ； 

廿 七 ；卅 六 ；卅 八 車 中 。它 用 作 銀 和 金  

鈎 ，把 會 幕 中 的 幔 子 拴 在 一 起 。本 字 也 指  

wow י 希 伯 來 字 母 的 第 六 個 字 ，可 能 因 它 的  

形 狀 ，雖 然 在 舊 約 沒 有 道 種 用 法 。

C . P .  W .

ר 521 爲 וז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21 a 奇 ןןר+ 怪 的

( ASV 作  laden w ith guilt， 
1̂ 乂 作  g u ilty )

K J V 譯 本 字 爲 「和 J 力 卩 上 Zflr 
( z i i r的 分 詞 ） 『奇 怪 的 』 ，但 B D B 、KB 
和 其 他 則 譯 爲 「犯 罪 的 J ( 僅 在 箴 廿  

一  8 ) 。它 可 能 與 一 個 阿 拉 伯 的 同 源 字 有  

關 ，意 爲 背 負 重 擔 J ，或 與 另 一 意 爲  

^ 有 罪 J 的 字 有 關 。

C . P .  W .

見  867a 【י ל

520  ”  釣 子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鈎 子 、掛 釘 。在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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אב 522 爲 ז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22a אב (2׳ ז 糾 ）狼 （如 創 四 九

27 ; 耶 五 6 )

ת א ז  问 ，〇 見  528

523 0 6 6 ב  כ (ז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23a +כ כו 蒼 ז 观

在 舊 約 只 出 現 六 次 ，其 中 四 次 是 複 合  

名 字 r 巴 力 西 卜 j 的 一 部 分 。傅 十 1 把 本  

字 用 在 一 句 格 言 中 ： ־1 死 蒼 观 使 作 香 的 胥  

油 發 出 臭 氣 』 。在 赛 七 י 18 蒼 蠅 象 徵 埃 及  

的 軍 隊 ，在 耶 和 華 的 邀 請 之 下 י 飛 來 落 在  

以 色 列 的 土 地 上 ，使 土 地 荒 廢 。埃 及 的 災  

殃 之 一 י  現 在 要 擊 打 希 伯 來 人 。

在 王 下 一 适 י 以 色 列 王 亞 哈 謝 差 逍 使  

者 去 問 非 利 士 人 以 革 倫 的 神 巴 力 西 卜 。亞  

哈 謝 曾 因 墜 樓 受 傷 ，故 要 知 道 能 否 康 復  

( 一  2 ) 。由 於 神 的 命 令 י 以 利 亞 迎 著 使  

者 ，斥 贲 他 們 求 問 外 邦 神 ，並 預 言 亞 哈 謝  

必 要 死 （一 ( י 6 3  。稍 後 以 利 亞 親 自 吿 訴  

王 ，因 他 對 以 色 列 的 神 缺 乏 信 心 ，註 定 要  

死 亡 （一  16 ) 。

由 於 巴 力 西 卜 意 爲 f 蒼 蠅 王 J ，解 經  

家 們 相 信 Γ 蒼 蠅 j 可 能 是 將 「王  

子 j 『高 處 』 ，或 「高 座 』 ）作 嘲 弄 性 的  

更 改 。在 烏 加 列 的 文 獻 中 ，巴 力 是 指 王  

子 。從 王־״ 子 』換 成 『蒼 蠅 』 ，正 如 伊 施  

波 設 和 米 非 波 設 的 名 字 中 י 以 「波 設 j 
( b o s h e th ，羞 恥 ）取 代 Γ 巴 力 J 的 用 法 。 

在 新 約 別 西 卜 』被 稱 爲 魔־״ 鬼 之 王 j 。 

大 部 分 希 脈 文 手 抄 本 作 Beelzeboul י 但 敍  

利 亞 和 類 似 的 手 抄 本 用 “ Beelzeboub” 。

H . W .

524 בד  給 ז 予  '  艏 與 （創 卅

20 )

衍 生 詞

524a זבד 賞 賜 、植物

ί 創 卅 20 )

ב בו 見 ז  523a
לון בו 見 ז  526b

525 בח  議 ן 牲 、展 殺

衍 生 詞  

525a tn?T (ze b a h ) 给

525b בד1+  מז  ( m iz b ia h ) 塊

動 詞 主 要 用 於 殺 動 物 作 祭 牲 。 

最 常 用 Q a l，不 過 P ie l出 現 了  1 9 次 是 關  

於 在 髙 處 的 偶 像 祭 拜 （何 ־̂ 一*־  2 ; 王 下 十  

二 3 ) 。P ie l有 三 次 是 指 所 羅 門 （王 上 八  

5 ··代 下 五 6 ) 或 希 西 家 （代 下 卅 22 ) 豐  

富 且 合 乎 律 法 的 獻 祭 。

ze b a h  祭

“ 稱 的 名 詞 ，常 與 供 物 （詩 四 十 6 〔 Η 
7 〕 ）或 燔 祭 牲 （撒 上 六 15 ; 出 十 25 ) 連  

在 一 起 。它 常 與 平 安 祭 （ י 參 利 三  

1 ; 十 七 5 ) 有 關 ，但 有 時 與 平 安 祭 有 別 （ 

民 十 五 8 ; 密 廿 二 2 7 ) 。汉6 ( ^ 常 爲 力 - 

的 同 源 直 接 受 格 ，但 祭 也 可 丄 被 作־״ J 
( ‘ 六 17 ) 、 Γ 奉 J ( 摩 四 4  ; 申 十 二 27 
) 、 Γ 奉 J ( 摩 四 4 ; 申 十 二 6 ) 或 Γ獻  

與 j  ( 利 七 11 ) 。

m izfy ia l^  植

獻 $ 之 處 。用 了  4 0 1 次 ，主 要 在 五 經  

和 歷 史 © 。 壇 的 建 材 可 爲 石 頭 （ 逬 

八 31 ) 、土 （出 廿 2 4 ) 、木 頭 和 銅 （出 

卅 八 1 ) 、木 頭 和 金 （出 卅 1〜 6  ) 。有 時  

壇 被 取 了 名 字 ，像 雅 各 在 示 劍 築 的 壚  

( Γ 神 以 色 列 的 神 』 ，創 卅 三 י ( 20 摩 西  

在 利 非 訂 築 的 壇 （ Γ耶 和 華 是 我 的 旌  

旗 』 ，出 十 七 1 5 ) ，或 菡 甸 在 俄 弗 拉 築 的  

墩 （ Γ 耶 和 華 賜 平 安 』 ，士 六 24 ) 。有 許  

多 論 及 不 合 法 之 遯 的 經 文 ，多 與 柱 像 （出 

卅 四 13 ) 和 高 處 （王 下 廿 三 15 ) 相 連 。

早 在 創 世 記 就 看 到 獻 祭 的 重 要 。洪 水  

之 後 ，挪 亞 築 了 一 座 墩 ，獻 各 樣 潔 淨  

的 j 励 物 和 飛 鳥 給 耶 和 華 ，亞 伯 蘭 到 了 應  

許 之 地 後 ，在 示 劍 藉 著 築 一 座 壇 敬 拜 向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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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5 ח  ב ז  (za b a h )

顯 現 的 耶 和 華 （創 十 二 7 〜 8  ) 。列 祖 以 撒  

和 雅 各 在 別 是 巴 和 伯 特 利 築 了 其 他 的 壇 ， 

紀 念 神 的 賜 福 （創 廿 六 25 ; 卅 五 7 ) 。以  

撒 被 他 的 父 親 亞 伯 拉 罕 放 在 摩 利 亞 山 的 一  

個 塘 上 ，但 他 的 地 位 被 一 隻 公 羊 取 代 ，道  

件 事 爲 代 替 性 獻 祭 的 葸 義 提 供 了 一 個 最 淸  

楚 的 舊 約 例 子 。逾 越 節 羔 羊 的 被 獻 י 使 所  

有 長 子 得 保 守 י 傅 達 了 同 樣 的 意 義 （出 十  

二  2 7 )  〇

創 世 記 也 記 載 雅 各 與 拉 班 立 約 時 獻 祭  

( 卅 一  5 4 ) 。吃 飯 象 徵 這 兩 批 人 之 間 的 友  

誼 י 以 及 願 意 遵 守 他 們 的 諾 言 。當 以 色 列  

人 與 耶 和 華 立 約 時 י 摩 西 在 西 乃 山 下 築 了  

一 座 墩 ，獻 燔 祭 和 平 安 祭 （出 廿 四 4 〜 

5 ) 。詩 五 十 5 提 及 就 是 那 些 用 祭 物 與 我  

立 約 的 人 」 。

在 西 乃 山 ，摩 西 得 到 有 關 會 蘇 的 壞 和  

獻 祭 的 指 示 。爲 獻 動 物 的 壇 是 銅 壞 י 或  

「燔 祭 壇 J 。它 大 約 七 呎 半 見 方 י 四 呎 半  

高 ，在 各 拐 角 上 有 角 ，與 壚 『接 連 一  

塊 J 。它 是 用 自 莢 木 做 的 ，以 銅 包 裒 （出 

卅 八 1 〜 2 ) 。銅 網 、杠 和 一 切 器 具 都 是 壇  

的 附 件 （出 卅 28 ; 卅 五 16 ) 。祭 物 被 燒  

在 壇 上 י 祭 司 要 把 些 血 抹 在 角 上 ，再 把 其  

餘 的 血 倒 在 燔 祭 壇 的 腳 那 褒 （利 四 7 ,  
25 ) 。這 個 大 壞 安 蹬 在 中 庭 ，在 會 薜 的 門  

前 （出 四 十 7 ) 。

另 一 個 壇 叫 「香 壞 J 或 『金 壇 J ( 出 

卅 九 38 ; 四 十 5 ) 。大 約 十 八 吋 見 方 ，一  

碼 髙 י 有 四 個 角 和 金 牙 邊 。它 也 是 用 皀 莢  

木 做 的 ，但 用 金 包 裹 （出 卅 1〜 6  ) 。贖 罪  

祭 的 血 要 抹 在 此 埴 的 角 上 （利 四 7 ) 。因 

爲 它 芳 香 的 香 ，所 以 放 在 聖 所 ，在 聖 幔 之  

前 °
燔 祭 壞 的 潔 淨 有 時 與 整 個 會 蘇 的 成 聖  

相 連 （出 廿 九 4 4 ) 。在大贖罪日那天血要  

彈 在 壇 上 ，爲 垭 和 至 聖 所 臜 罪 （利 十  

六 ; י 33 20 參 八 15 ) 。也 有 幾 處 經 文 關  

於 壇 的 奉 獻 之 禮 。有 特 別 的 供 物 被 獻 上  

( 民 七 1 0 ，1 1 ，84 ) 並 且 埴 用 資 抹 壇 （出 

四 十 10 ) 。當亞倫和他兒子們被分別爲聖  

時 ，資油要在壇上彈七次（利 八 11 ) 。

所 羅 門 製 造 一 座 燔 祭 壇 ，卅 呎 見 方 ， 

十 五 呎 髙 （代 下 四 1 ) 。甚 至 道 個 垭 י 也  

容 不 下 獻 殿 時 的 祭 物 （王 上 八 54 ) ，聖 殿  

被 稱 爲 『祭 祀 的 殿 宇 』 （代 下 七 1 2 ) 。

所 羅 門 之 後 的 王 有 時 忽 略 了 壇 ，但 好  

的 王 如 亞 撒 （代 下 十 五 8 ) 和 希 西 家 潔 淨

了 它 （代 下 廿 九 1 8 ) 。亞 哈 斯 在 大 馬 色 看  

見 一 座 壇 י 就 照 著 做 了 一 個 ，代 替 原 來 的  

壇 （王 下 十 六 14〜 1 5 ) 。烏 西 雅 也 因 僭 奪  

祭 司 的 地 位 要 在 香 壇 上 燒 香 而 犯 罪 （代 下  

廿 六 16 ) 。

聖 經 提 到 其 他 幾 個 具 有 意 義 的 壇 。約  

爾 亞 當 以 色 列 與 神 更 新 她 的 約 時 ，在 以 巴  

路 山 上 用 未 切 割 過 的 石 頭 築 了 一 座 壇 （ #  
八 3 1 ) 。住 在 約 但 河 東 的 二 個 半 支 派 亦 在  

靠 近 約 但 河 邊 築 了 一 座 特 別 的 『紀 念 之  

壇 j ，『不 爲 獻 燔 祭 ，也 不 是 爲 獻 別 的  

祭 j  ( 窗 廿 二 ( י 26 11 。當 天 使 在 摩 利 亞  

山 聖 殿 的 位 脰 向 大 衛 顯 現 時 ，大 衛 就 在 那  

衷 築 了 一 座 壇 （撒 下 廿 四 25 ) 。以 利 亞 用  

十 二 塊 石 頭  支 派 一 塊  重 修 在 迦

密 山 上 耶 和 華 的 壇 （王 上 十 八 30〜 3 2 ) 。

壇 的 角 被 認 爲 是 一 個 避 難 處 ，即 使 是  

對 一 個 謀 殺 者 來 說 （出 廿 一  1 4 ) 。亞 多 尼  

雅 抓 住 祭 壇 的 角 ，所 羅 門 饒 了 他 的 命 （王  

上 一  5 0 〜 5 1  ) 。但 當 約 押 同 樣 這 麼 做 時 ， 

所 羅 門 卻 命 令 殺 死 他 （王 上 二 28 ) 。

在 以 色 列 的 敬 拜 中 ，以 獻 祭 爲 中 心 導  

致 一 種 如 遊 行 一 般 牽 動 物 走 向 祭 壇 的 例 行  

公 式 ，所 以 神 必 須 警 吿 祂 的 百 姓 ，焚 燒 脂  

油 和 倒 出 的 血 並 不 自 動 地 贏 得 祂 的 恩 惠 。

『聽 命 勝 於 獻 祭 J ( 撒 上 十 五 22  ) ，並 且  

神 『 喜 愛 良 善 י 不 喜 愛 祭 祀 』 （ 何  

六 6 ) 。以 赛 亞 控 吿 說 神 厭 倦 了 他 們 所 有  

僞 善 的 供 物 （一  11 ) 。仁 義 和 公 平 比 獻 祭  

更 重 要 （箴 廿 一  3 ) 。只 有 當 心 奧 對 神 正  

直 時 ，所 獻 的 祭 才 蒙 悅 納 ，也 才 能 帶 來 大  

喜 樂 （尼 十 二 43 ) 。在 詩 篇 中 ，感 恩 和 憂  

傷 的 靈 被 認 爲 是 尊 崇 神 的 祭 （詩 五 十  י 14
23 ; 五一  1 7 〔 Η  1 9〕）。

不 幸 地 י 以 色 列 一 直 受 試 探 要 和 異 敎  

的 獻 祭 有 關 。神 警 吿 他 們 要 拆 毀 迦 南 的 祭  

壇 並 打 碎 迦 南 的 柱 像 （出 卅 四 13 ; 申 

七 5 י ( 但 以 色 列 人 反 而 拆 毀 神 的 祭 壇 ， 

殺 了 祂 的 先 知 （王 上 十 九 10  ) 。將 進 入 應  

許 之 地 時 ，以 色 列 人 受 邀 向 摩 押 的 神 獻  

祭 ，結 果 產 生 的 拜 偶 像 和 不 道 徳 是 他 們 歴  

史 中 煅 糟 的 篇 章 之 一 （民 廿 五 2 ff. ) 。在  

巴 勒 斯 坦 ，以 色 列 人 很 快 地 成 爲 巴 力 崇 拜  

的 俘 虜 ，爲 這 個 迦 南 神 祇 建 造 祭 壇 ，甚 至  

殿 宇 （ 士 六 3 0 ; 何 十 一 2 ; 王 上 十  

六 32 ) 。耶 戶 在 亞 哈 悲 慘 的 統 治 之 後 ，重  

大 地 攻 擊 巴 力 崇 拜 （王 下 十 1 9 )  · 約 西 亞  

的 大 復 興 中 拆 毀 巴 力 的 壇 （包 括 香 壇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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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卅 四 4 ， 7 ) 。耶 羅 波 安 一 世 因 他 在 伯 特  

利 建 的 塊 和 向 金 牛 牺 獻 祭 而 聞 名 （王 上 十  

二 3 2 ) 。 直 到 約 西 亞 時 （ 約 主 前 621 
年 ） י 這 個 神 壇 才 被 拆 除 （ 王 下 廿  

三 15 ) 。其 他 倒 錯 之 取 י 還 有 亞 哈 斯 向 大  

馬 色 的 神 獻 祭 （代 下 廿 八 י ( 23 和 亞 們 祭  

祀 瑪 傘 西 所 雕 刻 的 偶 像 （代 下 卅 三 22 ) 。

經 常 י 聖 經 的 作 者 定 罪 百 姓 （王 上 廿  

二 4 3 〔 H 4 4 〕 ） ，有 時 是 君 王 （王 下 十 六

4 ) 獻 祭 和 燒 香 的 邱 迥 。雖 然 逭 些 『山 崗 上  

的 神 塯 j 在 建 聖 殿 之 前 可 以 算 煶 有 一 點 合  

法 性 （參 代 下 一  3 י ( 然 而 很 強 的 傾 向 是  

敬 拜 巴 力 或 金 牛 牺 。

異 敎 崇 拜 有 時 包 含 獻 祭 給 鬼 魔 （利 十  

七 7 ; 申 卅 二 י ( 17 包 括 將 他 們 的 孩 贲 獻  

給 迦 南 的 偶 像 （詩 一 〇 六 3 7 〜 3 8  ) 。以 西  

結 引 用 這 種 可 怕 的 儀 式 作 爲 神 審 判 逭 個 國  

家 的 主 要 理 由 之 一 （十 六 2 0 〜 2 1  ) 。

雖 然 和 的 主 要 用 法 是 關  

於 殺 動 物 以 獻 祭 ，但 有 時 亦 有 宰 殺 的 意  

思 ，而 和 獻 祭 無 關 。以 色 列 人 被 允 許 在 他  

們 自 己 的 城 衷 宰 牲 吃 肉 （ 申 十 二 1 5 , 
2 1 ) 。亞 哈 宰 了 許 多 牛 羊 爲 約 沙 法 和 跟 從  

的 人 提 供 奢 侈 的 一 餐 （代 下 十 八 2 ) 。當  

以 利 沙 放 棄 耕 地 成 爲 以 利 亞 的 同 伴 時 ，他  

宰 了 一 對 牛 與 民 共 享 （王 上 十 九 21 ) 。

宰 殺 和 獻 祭 的 觀 念 強 有 力 地 結 合 在 描  

寫 神 審 判 的 經 文 中 。約 西 亞 把 邱 壇 的 祭 司  

殺 / 獻 在 他 們 事 奉 的 塘 上 （王 下 廿 三 20 ; 
參 王 上 十 三 2 )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被 描 述 爲  

一 個 祭 ，就 是 君 王 和 軍 隊 都 被 毀 滅 。屠 殺  

的 日 子 已 爲 以 色 列 （番 一 ( י 8 7 、埃 及  

( 耶 四 六 1〇 ) 和 以 東 （ 资 卅 四 6 ， 

見 ）預 備 。歌 革 和 瑪 各 取 隊 的 肉 將  

被 獻 在 以 色 列 山 上 ，爲 飛 鳥 和 走 獸 提 供 一  

頓 大 餐 （結 卅 九 1 7 〜 1 9  ) 。

其 他 有 關 未 來 的 經 文 以 較 爲 有 利 的 觀  

點 來 介 紹 列 國 。赛 十 九 2 1 宣 佈 有 一 日 埃 及  

人 必 認 識 耶 和 華 ，也 要 獻 祭 物 和 供 物 給 祂  

( 參 王 下 五 17 ) 。在 以 色 列 ，祭 司 得 著 應  

許 可 永 遠 爲 百 姓 辦 理 獻 祭 的 诳 （ 耶 卅  

三 18 ··結 四 四 11 ) 。

參 考 害 目 ：K idner，F. D erek ， />z 
the O T , London: Tyndale, 1951. A I, pp. 
4 1 5 -5 1 0 .

H . W .

526 |ל3   高 舉 、榮 耀 僅 用 於 創

卅 2 0 的 『同 住 ，與 西 布 倫 一 名

諧 音

折 生 詞

526a א כ ז  居 所 、高 處

526b ! 西 זבולוז 布 倫

居 所 、高 、高 责 的 住 所

本 名 詞 馑 出 現 五 次 ，其 母 音 都 不 完 整  

( d e f e c t i v e )。可 能 與 烏 加 列 文 Α / 「王  

子 J 爲 同 源 （參 U T  19: no. 815 ) 。

本 字 首 次 出 現 在 王 上 八 13 ( =  
代 下 六 2 ) ，當 所 羅 門 在 獻 殿 時 向 神 講 話  

時 說 ： ז 我 堅 決 爲 你 建 造 了 巍 峨 之 殿 j  
( 呂 本 ） 。 被 譯 爲 Γ 一 所 可 居 住  

的 房 屋 J ( K JV  ) 和 Γ 莊 嚴 的 殿 宇 j  
( N IV  ) °

在 兩 處 經 文 中 祕״2， / 與 天 有 關 。赛 六  

三 1 5 ，懇 求 神 從 祂 聖 潔 榮 耀 的 居 所 （ 「髙 

髙 的 资 座 j N י  IV  ) 垂 顧 ，並 爲 了 祂 被 擄  

的 子 民 而 挿 手 干 涉 。在 哈 三 1 1 論 及 約 徨 亞  

的 長 日 ，那 時 日 月 都 停 在 諸 天 （本 宫 ，和  

合 ；參 畨 十 1 2 〜 1 3  ) 。

最 後 一 處 發 現 在 詩 四 九 1 4〔Η 1 5 〕 ， 

一 節 悲 嘆 愚 人 命 運 的 經 文 。甚 至 富 有 者 也  

命 定 下 陰 間 ，「 遠 離 他 們 的 華 屋 j 
( N IV  ) 或 Γ 以 致 沒 有 居 處 j  ( NASB ) 。

這 些 經 文 每 一 個 都 與 「華 麗 』或 「莊  

嚴 J 有 關 ，且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可 能 是 高 位  

( 參  Speiser， Genesis in A B，頁  231 ) 。 

在 烏 加 列 文 獻 中 巴 力 的 頭 銜 之 一 是  

ars*「大 地 之 君 主 j 。王 下 一  2 〜 6 所 提 的  

以 革 倫 神 巴 力 西 卜 （B aa l-zeb u b ) 「蒼 繩  

王 J ，可 能 是 故 意 地 誤 讀 “ Baal-Zebul”
( 參  ) 。

西 布 倫

利 亞 的 第 六 子 和 雅 各 的 第 十 子 。 『西  

布 倫 』 可 意 爲 ״ 榮־ 耀 』 （參 創 卅 1 9 , 
S י ( 20 p e is e r把 它 與 亞 喀 得 文  

Γ 新 郞 的 禮 物 j 相 關 連 （ in A B， 

頁 231 ; 亦 參 較 ，如 / ) 。

西 布 倫 支 派 在 曠 野 漂 流 開 始 和 結 束 時  

都 是 第 四 大 支 派 （民 一  31 ; 廿 六 2 6 ) 。 

在 十 二 支 派 的 名 單 中 ，西 布 倫 通 常 在 以 薩  

迦 之 後 （民 一  9 ; 二 י ( 7 但 在 摩 西 的 祝  

福 中 ，西 布 倫 最 先 被 提 到 （申 卅 三 18 ) 。 

西 布 倫 與 失 去 長 子 镎 位 的 流 便 一 同 在 以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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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山 上 宣 佈 咒 詛 （申 廿 七 1 3 ) 。

西 布 倫 支 派 所 得 之 地 記 在 密 十 九 l 〇〜 

1 6。她 的 地 業 在 耶 斯 列 谷 的 北 緣 י 瑪 傘 西  

和 以 薩 迦 的 北 方 ，亞 設 和 拿 弗 他 利 的 南  

方 。创 四 九 1 3 和 申 卅 三 1 9 都 把 西 布 倫 和  

海 岸 相 連 。可 能 主 要 是 因 地 中 海 和 加 利 利  

海 之 間 的 贸 易 而 使 西 布 倫 宮 足 。

西 布 倫 是 沒 有 趕 出 迦 南 人 的 支 派 之 一  

( 士 一  30 ) ，但 她 的 戰 士 因 戰 勝 西 西 拉 和  

迦 南 人 （士 四 6 ， 10 ; 五 1 4 ， 18 ) 及 後 來  

的 米 甸 人 之 役 （士 六 35 ; 參 詩 六 八 2 7 〔 Η 
2 8 〕 ）中 勇 敢 的 表 現 而 大 受 讚 揚 。當 大 術  

作 全 以 色 列 的 王 時 ，西 布 倫 支 援 他 五 蔺 人  

的 軍 隊 和 豐 富 的 補 給 （ 代 上 十 二 33 
〔 Η 3 4 〕 ，4 0 〔 Η  4 〕 ） 。 在 希 西 家 作 王  

時 ，一 些 人 從 西 布 倫 接 受 了 他 的 邀 請 到 耶  

路 撒 冷 守 逾 越 節 （代 下 卅 10〜 1 9 ) 。這 支  

派 也 與 拿 弗 他 利 一 同 被 提 名 י 在 蕋 督 降 臨  

時 得 著 臨 到 加 利 利 的 榮 耀 （赛 九 1 〔 Η  8: 
2 3 〕 ） °

广 御 夕 見 527a 
見 ▼·ד  547a
(rarfdn;) זדון 見  547b

527 ג  זו  ( z w g )  02 י זיג  / ^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27a נ ! 葡 萄 樹 所 結 一 些 不

重 要 之 物 的 名 稱 ，爲 拿 細 耳  

人 所 禁 吃 （民 六 4 )

528 ה  ) ז z e h )  5 ^ ת  א י ז ， ^  這 個 、這 樣

係 規 則 的 指 示 代 名 詞 י 有 時 作 爲 集 合  

詞 （利 一- ־1  4  ; 士 廿 16 ) 。單 數 形 可 與 數  

字 一 起 用 י 如 「這 十 次 』 （民 十 四 22 ; 參  

「歷 年 來 』 י 亞 七 3 ) 。當 它 修 飾 一 個 獨  

立 形 名 詞 （ nomeAi rec/wm ) 時 ，它 通 常 跟  

在 其 他 形 容 詞 之 後 。假 如 它 在 形 容 詞 之  

前 像 ״  在 該 二 habbayit hazzeh י 9   
，最 後 的 形 容 詞 ，「後 來 的 J ， 

圾 可 能 是 修 飾 附 屬 形 名 詞 （

) 。因 此 這 節 可 能 應 譯 爲 ״ 這־ 殿 後 來  

的 榮 煺 i י  而 非 「这 後 來 的 殿 之 榮 耀 J 。 

很 少 情 況 下 《Λ 與 珥 有 名 詞 一 起 使 用 ，特  

別 是 片 語 ז 這 約 但 河 j  ( 創 卅 二 1 0〔 Η  
1 1〕 ；申 三 27 ; 窗 一  2 ， 11 ) 。 Γ这 利 巴  

嫩 J 也 出 現 過 （逬 一  4 ) 。

z e A 常 獨 立 使 用 ，意 爲 這 一 個 或 这 人 ， 

使 人 特 別 注 意 某 個 個 人 。在 創 五 2 9 ，挪 亞  

被 挑 出 來 爲 ״ 這־ 個 兒 子 j ，他 必 安 慰 我  

們 j י  又 在 赛 六 六 2 ，耶 和 華 說 ： 對־״ 這  

個 人 我 們 將 © 顧 ，就 是 那 虛 心 痛 悔 …… 的  

人 j 。彌 五 5 〔 H 4 〕強 調 地 宣 佈 ， Γ這 位  

( 神 ）必 作 我 們 的 平 安 j 。

有 幾 次 被 討 論 的 個 人 是 在 一 種 諷 刺 和  

輕 蔑 的 態 度 中 被 提 到 。當 掃 羅 被 膂 爲 王  

時 י 懷 疑 者 說 ：『這 人 怎 能 救 我 們 呢 j  
( 撒 上 十 27 ) 。當 这 人 （大 衛 ）假 裝 瘋 癲  

以 逃 避 非 利 士 人 時 ，非 利 士 王 亞 吉 向 臣 僕  

埋 怨 說 他 已 有 夠 多 的 瘋 子 （撒 上 廿 一  15 
〔Η 1 6 〕 ） 。大 衛 稱 吝 嗇 的 拿 八 爲 這 傢  

伙 ，大 衛 徒 然 爲 他 看 守 財 產 （撒 上 廿  

五  21 ) °
士 五 5 和 詩 六 八 8 〔 Η 9 〕說 到 神 是  

“zeA 57/75少” 1" 西 乃 的 这 一 位 』 ，這 種 用  

法 類 似 阿 拉 伯 文 必 『擁 有 者 』或 『屬  

於 … … 的 那 一 位 』 神 曾 在 西 乃 山 的 大 能  

中 向 以 色 列 人 啓 示 祂 自 己 ，故 當 祂 爲 祂 的  

子 民 再 次 採 取 行 動 時 ，他 們 以 祂 在 西 乃 山  

那 無 與 倫 比 之 啓 示 來 想 像 祂 （參 罕 用 的 希  

伯 來 文 指 示 詞 和 關 係 詞 ^ ) 。

也 在 一 些 可 譯 爲 這 樣 的 經 節 中 ，有  

贬 損 的 用 法 。當 比 勒 達 描 述 不 認 識 神 之 人  

的 災 難 時 ，他 說 ：「不 義 之 人 的 住 處 總 是  

迻 樣 』 （伯 十 八 21 ) 。約 伯 自 己 哀 嘆 人 的  

脆 弱 ，又 向 神 說 ：「这 樣 的 人 你 豈 睁 眼 看  

他 麼 』 （十 四 3 ) 。

也 附 屬 地 連 於 許 多 疑 問 代 名 詞 之  

後 ，並 加 強 它 們 。耶 和 華 強 調 地 問 ， 你־״  

們 要 在 那 衮 （ 7  ze/2 ) 爲 我 建 殿 呢 ？ J ( 赛  

六 六 1 ) 。人 手 所 造 的 殿 宇 難 以 容 納 一 位  

全 能 的 神 。這 種 型 態 的 問 句 經 常 含 有 強 烈  

的 情 緖 。比 較 摩 西 向 神 的 呼 喊 ：「你 爲 什  

麼 （ zeA ) 打 發 我 去 呢 ？ J ( 出 

五 22 ) ，或 以 色 列 人 向 摩 西 的 埋 怨 ：『我  

們 爲 何 出 埃 及 呢 ？ 』 （民 一- ־1  20 ) 。在 這  

些 例 子 中 ζβΛ可 י 嘗 試 譯 爲 到 底 、究 竞 （編  

按 ：和 合 本 未 課 出 ） 。

ζβΛ ( 或 它 的 陰 性 ζδ ’ ί ) 也 可 與 介 系  

詞 結 合 使 用 。如 可 意 爲 「雖 有 這  

布 J ( 利 廿 六 27 ; 詩 廿 七 3 ) 。ΛδζβΛ在  

創 卅 八 2 1〜2 2 和 民 廿 三 1 意 爲 Γ 這  

衷 j ，可 能 是 在־״ 這 個 地 方 』的 省 略 。

H .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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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4 ה  ו ז  (zitb)

529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זהב 

529a +זהכ ( z d J t h b )金 子

這 足 意 爲 金 的 幾 個 希 伯 來 字 中 股 甚 本  

的 字 י 雖 經 常 伴 以 許 多 形 容 詞 修 飾 它 ，指  

不 同 種 類 的 金 子 。而 大 部 分 提 到 金 子 的 經  

文 均 與 會 孫 或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和 宮 殿 有 關 。

好־״ 的 j 金 子 在 削 二 1 2 被 提 到 ，與 伊  

甸 園 有 關 。精 （/δΛό/*) 金 在 出 埃 及 記 中 出  

現 了 幾 次 。約 櫃 ^ 精 金 包 班 ，四 周 銀 上 金  

牙 邊 （出 廿 五 11 ) 。燈 薇 連 著 座 、幹 、枝  

子 一 起 用 精 金 錘 （ ) 出 來 （ 卅  

七 1 7 , 2 2 ) 。噻 潞 嗰 也 是 用 精 金 錘 出 來 的  

( 廿 五 18 ) 。金 線 用 來 作 大 祭 司 的 以 弗 得  

( 出 廿 八 6 ) 。

在 所 羅 門 時 代 精 金 稱 爲 可 能 與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它 可 能 是 以 錘 成 蒲  

片 的 金 子 用 來 貼 金 箔 。至 聖 所 內 貼 上 逭 種  

精 金 （王 上 六 20 ) ，燈 璺 也 用 同 樣 的 金 做  

成 （王 上 七 49 ) 。所 羅 門 在 利 巴 嫩 林 宮 琪  

所 用 的 一 切 器 皿 亦 是 精 金 的 （王 上 十 21 =  
代 下 九 20 ) 。所 羅 門 用 打 成 的 （ ) 
金 子 做 盾 牌 י 加 上 其 它 金 屬 成 爲 合 金 使 其  

更 堅 硬 （王 上 十 1 6 ) 。他 的 象 牙 赍 座 用  

「 ·煉 淨 的 金 子 』 包 班 （ י 王 上 十  

18 ) 。在 所 羅 門 極 其 輝 煌 的 統 治 時 期 ，從  

俄 斐 帶 來 許 多 金 子 （王 上 九 28 ; 參 詩 四 五  

9 〔 Η 1 0〕 ） 。

以 色 列 人 曾 被 警 吿 不 可 用 金 銀 製 造 偶  

像 י 但 金 牛 犢 的 崇 拜 一 直 是 個 問 題 （出 卅  

二 3 〜 4  ; 王 上 十 二 28 ) 。當 神 因 非 利 士  

人 得 了 約 櫃 而 降 災 給 他 們 時 ，他 們 做 了 五  

個 金 痔 瘡 或 溃 瘍 的 模 型 （參 勿 ^ /  ) 和 五 個  

金 老 鼠 作 爲 賠 罪 的 禮 物 獻 給 耶 和 華 （撒 上  

六 4 ) °
在 詩 篇 中 י 神 的 話 被 認 爲 比 金 子 更 可  

羨 慕 （詩 十 九 1 0〔 Η 1 1〕 ） ，並 且 祂 的 捧  

法 勝 於 千 萬 的 金 銀 （—— 九 7 2 ， 127 ) 。 

伯 卅 七 2 2 描 述 神 自 己 在־״ 金 光 中 J 來 臨 。

Η · W·

530 ζά) ןהם*  /ια η〇 讨 獻 、 厭 & 僅 見 於

Piel ( 伯 卅 三 20 )

) זהר* 531 z a h a r )  I 照 耀 、發 出 光

衍 生 詞

531a ר ה ז  ( ;z d A a r )光 亮 、光 明

在 亞 蘭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中 有 相 近 的 平 行  

語 。在 西 約 它 只 用 過 一 次 （ H iphil ) ，用 來  

說 智 慈 人 ，那 使 多 人 歸 義 的 將 發 光 如 同 天  

上 的 光 （但 十 二 3 ) 。

L. J .  W .

הי* 532 ז  II 教 導 、 警 告 、勸

B D B 和 Κ Β 均 認 爲 道 是 第 二 個 字 根 ， 

但 G esen itis較 早 的 版 本 認 爲 這 琪 的 意 義 是  

同 一 字 根 的 次 要 意 義 ，且 與 第 一 個 意 義 有  

關 。 本 字 根 用 了 2 1 次 ， 全 爲 Hiphil 
和 N 1ph a l，後 者 爲 前 者 的 被 動 式 。

教 導 可 能 是 本 字 根 的 蕋 本 意 義 ，但 不  

常 用 。一 個 淸 楚 的 例 子 是 ，摩 西 的 岳 父 葉  

忒 羅 勸 摩 西 在 教 訓 百 姓 律 法 的 事 上 限 制 自  

己 （出 十 八 20 ) 。最 常 用 的 意 義 是 警 告 ， 

單 在 結 三 章 和 卅 三 章 就 用 了  1 4 次 ，是 有 名  

的 贲 節 י 討 論 守 望 者 的 责 任 ，是 警 戒 人 們  

要 在 他 們 的 照 顧 之 下 （參 三 1 7 〜2 1  ; 卅 三  

3〜 9 ) 。勸 告 一 義 以 箴 言 式 的 敍 述 爲 例 說  

明 ：貧 窮 而 有 智 恝 的 少 年 人 ，勝 過 年 老 不  

肯 纳 諫 的 愚 昧 王 （傳 四 1 3 ) 。

Z o h a r是 一 本 有 影 響 力 而 神 秘 的 五 經  

註 釋 逬 ，爲 主 後 十 三 世 紀 M oses L e o n 所  

著 。

L-丄 W·

זו ׳( 533 « · ⑷ 西 弗 月 第 二 個 月 之 名 稱 *
顯 然 屬 迦 南 系 統 。其 他 月 份 的 名 稱 見

613b

ζ) זו ϋ )  3^ י זו  ) 見  528

534 ב  流 זו 、湧 出 、發 出 、排出

衍 生 詞

534a  0 3 6 ב  (זו 發 出 、排出

基 本 上 是 指 液 體 的 流 動 ，從 一 處 到 另  

一 處 。字 根 僅 用 於 Q a l，共 出 現 5 4 次 ， 

包 括 励 詞 和 名 詞 。

通 常 出 現 於 三 種 上 下 文 之 中 ：

1 .  水 在 溪 流 中 的 流 動 。摩 西 在 曠 野 曾  

擊 打 磐 石 ，使 水 满 出 （詩 七 十 20 ; 參 詩 一  

〇 五 41 ; 赛 四 八 21 ) 。

2 .  對 巴 勒 斯 坦 特 徵 的 描 述 ：流 奶 與 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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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 h) ה ו 5 ז 3 4

之 地 。這 個 片 語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許 多 次 （如  

出 三 8 · 17 ; 十 三 5 ; 卅 三 3 ; 申 六 3 ; 
十 一  9 等 ） 。

3 . 從 泌 尿 生 殖 道 排 出 的 東 西 ，病 態 的  

或 正 常 的 。除 了 利 廿 二 4 ; 民 五 2 ; 撒 下  

三 2 9 三 處 之 外 ，均 用 於 利 十 五 章 。在 2 〜 

1 5 ，3 2 ~ 3 3 節 （励 詞 1 1 次 ，名 詞 七 次 ） 

用 來 指 男 人 的 漏 症 （可 能 包 括 腹 瀉 ） ；在  

19〜2 4 節 （動 詞 一 次 ，名 詞 一 次 ）指 女 人  

的 行 經 ；在 2 5〜 3 0 節 （劻 詞 一 次 ，名 詞 五  

次 ）指 婦 人 不 正 常 的 血 漏 。

L. J .  W .

" זוד a r f; 見  547

534 ה  爲 זו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34a 角 זלית  隅 （詩 一 四

四 12 ; 亞 九 15 : 利 一  5 )
534b 榖 כ?זו  倉 （詩 一 四 四

13 )

535 I זוז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35a 移 זיז+  動 的 束 西

535b  tnnT?S 門 柱

Ζ ΪΖ走 獸 、野 獸

本 名 詞 用 了 三 次 ，兩 次 意 爲 野 地 的 走  

獸 （詩 五 十 11 ; 八 十 1 3 〔 Η 1 4 〕 ） ，衍  

生 自 上 述 字 根 是 有 可 能 的 。第 三 次 出 現 在  

赛 六 六 י 11 意 爲 豐 盛 ，可 能 來 自 另 一 個 未  

使 用 的 字 根 （B D B 如 此 認 爲 ；但 Κ Β 主 張  

屬 另 一 個 未 用 的 字 根 י 而 譯 爲 「 胸  

部 』 ） 。

門 柱

一 個 用 過 1 8 次 的 名 詞 。它 與 上 述 字 根  

的 關 係 未 確 定 。一 次 用 作 迦 薩 的 門 框 ，參  

孫 把 它 們 和 門 一 起 帶 走 （士 十 六 3 ) 。一  

次 用 作 會 幕 的 門 框 ，顯 然 在 它 旁 邊 是 年 老  

的 以 利 常 坐 的 位 子 （撒 上 一  9 ) 。它 也 作  

聖 殿 的 門 框 י 包 括 所 羅 門 建 造 的 （王 上 六  

3 1 ， 33 ) 和 以 西 結 所 描 述 的 （四 一  21 ) 。

以 色 列 人 從 埃 及 被 救 出 時 ，他 們 塗 血  

在 房 屋 的 兩 個 上 （出 十 二 7 ， 22 
〜2 3 ) 。這 樣 他 們 救 了 他 們 的 長 子 免 於 死  

亡 （出 十 二 29 ) 。

參 考 書 目 ：T hornes, D· W ·， 44The 
m eaning o f  z iz  in Ps 80 · 13,״ Exp T י 76 

385 0
L. J .  W.

536 I זוז  I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536a 豐 זיז  盛 、充 滿 僅 見

於 赛 六 六 11

ת 見 534a זוי

537 I זול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5 3 7 a הו  ^ זו  (成 成 ） 一 個 名 詞 ，可

能 來 自 未 用 的 字 根 ז 除  

去 j ，用 作 介 詞 和 連 接 詞 ，意 

爲 ״ 除־ 了 、唯 有 、除 … … 以 

外 j ，源 自 『除 去 』的 基 本 槪  

念

它 出 現 1 6 次 ，一 次 爲 連 接 詞 （ -一  

1 3 ) ，常 常 是 介 系 詞 （ 申 一 3 6 ; 詩 十  

八 3 1 〔 H 3 2 〕 ；费 四 五 2 1 等 ） 。

L. J .  W.

538 π זול  濫 用 （ 僅 見 於 赛 四

6

539 餵 זיו*  本 動 詞 僅 出 現 一 次 י
用 H ophal ( 耶 五 8 )

衍 生 詞

5 3 9 a מזון   食 物 、生 計

( 創 四 五  23 ; - — 23 )

540 ע ל  זו 顛 抖 、振 動 、恐 很 、 

擾 亂

衍 生 詞

540a  171即  ( z ew a 4a ) י 
戰*陳

上 下 文 的 證 據 並 不 能 給 本 字 和 其 衍 生  

詞 一 個 獨 斷 的 或 精 確 的 意 義 ；但 所 有 例 子  

都 可 能 有 颤 抖 和 害 怕 的 槪 念 。它 顯 然 描 寫  

老 年 人 顎 部 發 颤 （傅 十 二 3 ) ; 亦 指 末 底  

改 在 哈 曼 面 前 不 额 抖 （斯 五 9 י ( 不 過 道  

衷 也 可 能 是 有 點 不 太 明 確 地 代 表 近 東 禮 儀  

中 特 有 的 一 種 禮 貌 性 励 作 。 動 詞 的 使 役 形  

( Pilpel ) 被 譯 爲 授 害 （哈 二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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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u d) ד ר z) י ז id) ד 5 ך 4 7

‘a ， za  戰 慄

一 個 用 來 描 寫 神 的 子 民 在 受 神 密 判 後  

之 光 设 的 字 。神 密 判 的 嚴 格 和 範 圍 使 他 們  

成 爲 在 旁 觀 卷 的 列 國 戰 慄 的 例 子 （申 廿 八  

25 ; 耶 十 五 4 ; 卅 四 17 ) 。在 其 他 上 下 文  

中 的 密 判 和 戰 慄 י 因 著 他 人 的 嗤 笑 而 擴 大  

了 （代 下 廿 九 8 י ( 並 且 他 們 成 了 抢 奪 的  

對 象 （結 廿 三 46 ) 。

A_ B·

“ זור 541 fir) I 爲 外 人

K B 所 下 的 基 本 意 義 爲 _ 去 。B D B 引 

用 了 相 似 י 但 顯 然 無 關 而 具 有 此 義 的 字 根  

sur °
除 了 分 詞 的 用 法 外 ，本 字 在 Q a l僅 出  

現 四 次 ，N ip h a l兩 次 H י ophal — 次 。典  

型 的 例 子 是 伯 十 九 י 13 約 伯 敍 述 先 前 的 朋  

友 全 與 他 生 跋 。N ip h a ls和 H o p h a ls是 被

動 式 。

主 要 用 的 是 分 詞 ’ 出 現 69 
次 。它 帶 有 名 詞 的 效 力 ，K B 就 是 將 它 列  

成 名 詞 。它 用 指 某 項 律 法 之 外 的 行 動 （利  

十 丨 ） י 以 及 對 一 個 家 庭 （申 廿 五 5 ) 、 

一 個 人 （蔵 十 四 10 ) ，或 一 國 （何 七 9 ) 
而 言 的 外 人 。基 本 的 意 思 是 不 認 識 或 沒 有  

關 係 。其 陰 性 字 外 邦 女 子 י 常 見 於 箴 言 ， 

也 就 是 淫 婦 。

參 考 密 目 ：Sniders，L. A .， “ The M eaning 
o f 2 r in the Old T estam en t,״ OTS 10: 1 ־־ 
154·

L .丄  W·

II 厭 זור 542 惡

衍 生 詞

542a זרא 讨 厭 的 來

本 動 詞 只 用 過 一 次 （伯 十 九 י ( 17 但  

B D B 、K B 和 一 些 現 代 版 本 認 爲 它 來 自 不  

同 於 I 「爲 外 人 』的 字 根 ，因 爲 它 的  

阿 拉 伯 文 同 源 字 的 拼 法 逞 ^ 並 非 z ， 

而 z/ir I 的 阿 拉 伯 文 同 源 字 的 拼 法 是 z 。

i זרי 543 n  擰 挤 出

衍 生 詞

543a +זר 小 環 、邊 緣

543b " זרזיר  a r z i r ) 束 腰 的 、機  

警 的

543c ר מזו  創 傷

本 字 根 僅 出 現 四 次 ，全 爲 Q a l。蕋 甸  

擠 一 擠 試 驗 的 羊 毛 ，瑭 狩 它 是 否 含 有 水  

( 士 六  38 ) 。

W r 小 環 、牙 邊 、冠 狀 物

甚 本 意 義 似 乎 是 指 環 繞 某 一 中 心 體 邊  

緣 的 柬 西 ，好 像 是 由 它 擠 壓 出 來 似 的 。本  

字 在 蒽 約 用 了  1 0次 ，分 別 指 圍 繞 約 概 （出 

廿 五 11 ) 、陳 設 餅 桌 （出 廿 五 2 4 〜 2 5  ) 
和 香 塘 （出 卅 3 〜4 ) 的 「冠 邊 』或 『 牙 

邊 j 。但 沒 有 用 作 君 王 的 王 冠 。

L. J .  W .

544 移 זחח*  動 、移 走 僅 見 於

N iphal ( 出 廿 八 28 ; 卅 九 21 )

545 I זחל  退 缩 、爬 走 （申 卅

二  24 ; ― 七  17 )

546 I זחל  I 害 怕 僅 見 於 伯 卅

二 6 。& 合 作 「退 讓 J

547 ד  z) זי id ) י זוד   广以… 沸 騰 、 舉

止 騎 傲 、僭 越 、背 叛

衍 生 詞

547a 驕 זד־1  傲 的 、 自 大 的

547b 驕 זדור1  傲 、侮 慢

547c +דוו ) זי z S r fd n )骑 傲 的 、

狂 暴 的

547d ד!  נזי  煮 沸 的 食 物

、泼 湯

因 爲 字 根 的 字 形 並 未 在 薇 約 出 現 ’故  

它 的 中 間 字 母 究 爲 yod ( y，Ϊ ) 或 waw 
( w, 11 ) 無 法 確 定 。励 詞 僅 出 現 於 Q a l或  

H iphil י 二 者 恧 義 區 別 不 明 顯 〇針 對 物 質 ， 

其 意 義 是 沸 騰 ：針 對 人 格 是 以 騎 傲 的 態 度  

行 動 。本 字 連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4 0 次 。

励 詞 用 作 煮 沸 只 有 一 次 （創 廿 五 27〜 

34 ) 。經 文 說 到 雅 各 熬 湯 （2 9 節 ） 。

励 詞 形 有 八 次 用 來 指 個 性 · 而 衍 生 詞  

中 的 三 個 取 用 於 此 一 方 面 。蕋 本 槪 念 是 骑  

傲 ，一 種 認 爲 自 己 迈 要 的 意 味 ，常 常 經 誇

267



5 4 8 ת  ל ז  ( z a y i t )

大 之 後 就 包 含 了 蔑 視 י 甚 至 反 叛 。如 箴 十  

一  2 , 骑 傲 人 與 謙 卑 人 對 照 （ 參 箴 十  

三 10 ) 。在 耶 四 九 16 ; 五 十 31 〜 3 2  ; 結  

七 1 0 有 相 似 的 用 法 ，並 加 上 神 將 與 之 對 抗  

的 含 義 。

常 用 來 指 驕 傲 的 三 個 特 定 的 方 面 。 

一 爲 僭 越 。因 爲 一 個 人 若 驕 傲 ，就 含 在 對  

他 有 利 的 角 度 下 踰 越 其 分 י 特 別 在 榴 威 方  

面 。假 先 知 是 檀 敢 假 託 神 之 名 說 話 的 人 ， 

未 曾 受 神 吩 咐 就 竊 取 權 威 做 這 琪 （申 十 八  

2 0 ，參 2 2 節 用 了 本 字 的 名 詞 衍 生 詞 ） 。假  

神 也 被 說 成 是 爲 自 己 擅 取 權 威 （ 出 十  

八 11 ) ; 巴 比 倫 被 說 是 爲 自己要求了太多  

而 干 犯 以 色 列 的 聖 者 （耶 五 十 29 ) 。埃 及  

在 使 以 色 列 人 爲 奴 的 事 上 也 作 了 同 樣 的 車  

( 尼 九 10 ) 。

第 二 方 面 是 違 背 或 不 順 從 。因 爲 一 個  

人 驕 傲 ，他 就 會 堅 持 己 意 到 違 背 在 他 之 上  

有 權 威 者 的 地 步 。以 色 列 人 在 選 擇 要 去 攻  

擊 迦 南 人 時 就 是 這 樣 堅 持 己 意 ，即 使 神 吿  

訴 他 們 不 要 去 （申 一  43 ) 。尼 九 1 6 ， 29 
亦 有 同 樣 的 思 想 。大 衛 的 長 兄 以 利 押 责 備  

他 在 來 到 與 非 利 士 打 仗 之 地 的 事 上 有 騎 傲  

( 撒 上 十 七 2 8 ，此 處 的 用 法 有 自  

負 、傲 慢 之 意 ） 。

第 三 י 與 第 二 很 有 關 ，另 外 帶 有 任 性  

的 決 定 之 意 。假 如 一 個 人 如 此 堅 持 己 意 乃  

至 殺 了 他 的 鄰 舍 ，他 須 償 命 。然 而 若 不 是  

故 意 的 י 就 可 以 逃 往 一 個 地 方 逃 避 報 仇  

( 出 廿 一  14 ) 。事 货 上 ，若 一 個 人 故 意 不  

聽 從 祭 司 ，無 論 有 沒 有 謀 殺 ，都 必 治 死  

( 申 十 七 12〜 1 3 ， 和 均 出  

現 ） 。這 似 乎 解 釋 了 大 衛 何 以 區 分 ־1 隱 而  

未 現 的 』 （K J V ־1 秘 密 的 j  ) 和 『任 意 妄  

爲 的 J ( 故 意 的 ）罪 （詩 十 九 12〜 1 3〔 Η  
13— 1 4〕 ） 。他 祈 求 他 『隱 而 未 現 的 J 罪  

能 被 赦 免 ，這 樣 ，他 正 承 認 他 有 這 方 面 的  

罪 ，但 亦 要 求 神 攔 阻 他 不 犯 任 意 妄 爲  

的 J 罪 。

ζ Μ 驕 傲 的 、 自 大 的 、膽 大 妄 爲 的

形 容 詞 ，1 2 次 指 人 ，一 次 指 罪 。

骑 傲 、侮 慢  

* 名 詞 ，用 了  1 1 次 。2: ^ 之 形 容 詞 和 名  

詞 是 用 在 帶 有 反 對 神 之 驕 傲 的 上 下 文 中 ， 

道 是 主 要 的 罪 。被 描 述 爲 有 這 種 特 徵 的 人  

與 那 些 行 惡 』 試־״ 探 神 』的 人 平 行 （瑪

三 1 5〔 Η  1 3〕 ） ，且 和 凡־״ 行 琪 邪 惡 的 j  
平 行 。結 果 ，他 們 在 神 迫 近 的 懲 罰 中 必 如  

碎 穑 被 燒 盡 （瑪 四 1 〔 Η 3 : 1 9〕 ） 。道 種  

人 常 被 描 述 爲 反 對 那 些 欲 遵 行 神 旨 意 者  

( 詩 十 九 14 ; 詩  九 5 1 ，6 9 ，7 8 ，

122 ; 耶 四 三 2 ) 。

zgrfd w騎 傲 的 、狂 暴 的

本 形 容 詞 的 一 個 例 子 是 比 喩 性 的 ，指  

狂 傲 的 （R S V 作 raging ) 水 ，代 表 壓 倒 性  

的 困 難 （詩 一 二 四 5 ) 。詩 人 所 想 的 似 乎  

是 指 一 個 將 蹬 人 於 死 的 權 勢 。

煮 滞 的 食 物 、泼湯  

名 詞 י 用 了 六 次 ，六 次 均 指 滾 湯 或 煮  

沸 的 食 物 （創 廿 五 2 9 ， 34 ) 。三 次 用 於 煮  

沸 的 食 物 ，因 誤 加 的 毒 物 而 變 成 有 毒 ，須  

藉 以 利 沙 的 神 踉 而 使 之 可 食 （王 下 四 38〜 

41 ) 。第 六 次 是 被 哈 該 使 用 （二 י ( 12 用 

來 指 一 種 食 物 ，與 餅 、酒 、油 和 肉 並 列 。

L. J .  W .

דון 見 זי  547c
見 זיז  535a，536a
קה 見 זי 573
רוו ⑷ זי 咖 ； 見  582d

548 ת  橄 זי 欖 樹 、橄 视 （來 源

不 確 定 ）

橄 欖 在 過 去 和 現 在 都 是 近 東 普 遍 而 有  

惯 値 的 樹 י 以 它 的 果 實 、油 和 木 材 而 聞  

名 。油 尤 其 是 主 要 產 品 ，用 於 食 物 使 之 變  

脆 （ 利 二 4 〜 6 י (  用 於 點 燈 （ 出 廿  

七 2 0 ) ， 及 用 於 資 抹 之 禮 中 （ 出 廿  

九 7 ) 。君 王 和 祭 司 爲 橄 欖 油 所 資 。以 利  

亞 資 以 利 沙 ，接 續 他 作 先 知 。油 也 用 於 醫  

藥 及 香 料 （詩 一 〇 四 15 : 結 十 六 9 ) 。蕾  

立 君 王 之 禮 很 少 出 現 在 以 色 列 之 外 ’ 
但 d e V a u x 引 證 說 在 赫 人 中 也 有 此 禮  

( A I ，頁 104 ) 。君 王 的 受 資 很 顯 然 是 賜  

與 聖 靈 的 象 徵 （ 撒 上 十 1 ，1〇 ; 十  

六 1 3 ) 。逭 個 象 徵 也 適 用 於 祭 司 的 受 育  

( d e V a u x把 逭 ?興 定 得 很 晚 ，由 於 他 的 觀 點  

在 P 〔祭 〕典 上 ， 每־״ 個 人 都 承 認 所 有 這  

些 經 文 是 在 被 擴 之 後 編 輯 而 成 的 』 〔id· p· 

1 0 5〕 ！ ） 。有 七 個 枝 子 的 燈 臺 及 它 灌 油 的  

燈 盞 也 被 解 釋 爲 神 的 靈 的 象 徵 （亞 四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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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可 能 油 象 徴 聖 靈 逭 讲 對 古 代 希 伯 來 人  

來 說 並 非 難 取 ，因 爲 他 每 天 猎 到 燈 琪 的 油  

消 失 於 房 間 的 空 氣 中 。而 「風 J 和 ז 靈 ■J 
是 同 一 個 希 伯 來 字 。明 顯 地 ，新 約 彌 赉  

亞 —— 越 督 這 字 來 自 嵆 約 受 資 之 王 一 字 ， 

其 音 即 爲 彌 赛 亞 。但 要 注 意 的 是 י 薇 約 很  

少 用 r 彌 赍 亞 ■I迢 字 指 期 待 的 那 位 人 物 ’ 
它 通 常 代 之 以 大 衛 的 苗 裔 、大 衛 的 子 孫 、 

大 衛 的 帳 薜 、大 衛 的 枝 子 、枝 子 ，或 眾 單  

大 衛 （結 卅 四 23 ; 卅 七 24 ) 。這 個 用 法  

也 反 映 於 死 海 古 卷 中 的 彌 费 亞 君 王 和 聖 言

花 架 （ Florilegium  ) ( G aste r，T· H. 77把
D ead Sea  Scriptures^ rev· ed. D oubleday, 
1 9 6 4 ,頁 334, 338 ) 。但 在 詩 二 2 和 但 九  

2 5 ，2 6 及 可 能 在 幾 篇 其 他 的 詩 篇 中 ’王 的  

頭 銜 成 爲 偉 大 的 大 衛 之 更 偉 大 之 子 的 一 個  

頭 銜 ，被 新 約 和 其 他 一 些 蕋 督 敎 之 前 的 文  

獻 選 來 廣 泛 地 使 用 。 進 一 步 請  

見  m ashlah °
參 考 軎 目 ：H arris，R. L·， “ M essianic 
Promises in the O T ,M in Buswell, J. O ., A  
S ystem a tic  Theology o f  the C hristian  
Religion, II, Z ondervan, 1963, pp. 54351  .־־ 
A I，pp, 102—106.

R . L. H .

W fzaA: ) 見  550a 
ת כי כו 々，〉 ז 從 叫 見 550b 
ר ו כ ז 广 力 純 以 見 551f

549 ) זקה  z a k a ) 清 楚 、潔 淨 、纯潔

本 字 是 和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字 ，馑 用 於 詩 體 且 總 帶 著 道 徳 的 意 義 。 

P ie l意 爲 使 或 保 持 潔 淨 、纯 潔 ， H ithpael 
爲 自 潔 （僅 見 於 赛 一 丨 6 ) 。

本 字 在 約 伯 記 出 現 兩 次 （十 五 14 ; 廿  

五 4 ) ，這 兩 次 都 是 約 伯 的 安 慰 者 在 問 ， 

人 在 神 的 眼 中 怎 能 算 是 潔 淨 。每 節 中  

均 平 行 於 ׳ ־ 爲 公 義 』 。相 似 的 問 題  

出 現 在 箴 9  ^ ,־ 承 認 沒 有 人 使 他 的 心 純 淨  

無 罪 。然 而 那 些 遵 行 主 話 的 人 能 過 潔 淨 的  

生 活 （詩 —— 九 9 ) 。詩 人 也 注 窓 到 有 時  

惡 人 © 起 來 比 心 存 潔 淨 的 人 更 加 快 樂 和 興  

盛 （詩 七 三 י ( 13 但 末 了 惡 人 必 滅 亡 。费  

一  1 6 , 神 臀 吿 猶 大 人 他 們 必 須 洗 濯 、 自 

潔 ，否 則 要 面 對 嚴 道 的 審 判 。

本 勋 詞 用 於 神 兩 次 。 在 詩 五 一  4

〔H 6 〕 י 大 術 承 認 當 神 審 判 他 與 拔 示 巴 的  

罪 時 ，顯 爲 清 正 。彌 六 1 1很 難 解 釋 ，神 在  

問 是 否 祂 應 Γ 以 邪 惡 的 平 天 爲 義 J 
( N A S B ) ? 或 「 免 除 那 用 不 誠 贸 天 平 的  

人 J ( R S V 、 N IV  ) ? 這 衷 的 想 法 似 乎 認  

爲 神 不 會 對 這 樣 一 個 罪 人 宣 吿 潔 淨 。

H . W .

550 ?ך  明 ז 亮 清 潔 、純 淨

衍 生 詞

550a 纯 !ד  淨 、 潔 淨 在 出

埃 及 記 和 利 未 記 用 於 橄 欖 油 和  

香 ，而 在 約 伯 記 和 箴 言 則 僅 作  

隱 喩 用 法

550b ת  כי כו ) ז Y k d M t j  波 璃 （伯

廿 八 17 )

2άΑ:αΑ:可 能 是 的 副 型 י 有 時

和 ζδΑαΑ:關 係 密 切 （伯 十 五 1 4 ~ 1 5  ;
廿 五 4 〜 5  ) 。二 動 詞 也 與 心 /似 『洗 濯 J• ·
平 行 使 用 （參 伯 九 30 ; 赛 一  16 ) 。

五 經 中 提 到 本 字 是 和 會 幕 有 關 。聖 所  

的 燈 所 用 的 橄 欖 油 必 須 清 纯 ，這 些 燈 須 不  

斷 地 （亦 即 每 晚 ）點 著 （出 廿 七 20 ··卅 7 
〜 8  : 利 廿 四 2 ) 。出 卅 3 4 提 到 淨 乳 香 與  

馨 香 的 香 料 混 合 做 成 一 特 殊 的 香 。同 樣 的  

淨 乳 香 要 放 在 聖 所 陳 設 桌 的 每 行 餅 之 上  

( 利 廿 四 7 ) 。

約 伯 那 些 令 人 痛 苦 的 安 慰 者 否 認 他 是  

清 潔 正 直 的 （伯 八 6 ) ，雖 以 利 戶 提 醒 約  

伯 說 他 似 乎 是 自 覺 Γ 清 潔 無 過 J ( 卅  

三 9 ) 。有 兩 次 是 以 人 的 情 況 與 大 自 然 作  

比 較 ，根 據 伯 十 五 1 5 和 廿 五 5 ，在 神 眼 中  

甚 至 天 或 星 宿 也 不 淸 潔 ，人 怎 能 宣 稱 無 缺  

點 ？然 而 哀 四 7 說 在 耶 路 撒 冷 被 圍 前 ’她  

的 货 宵 素 來 比 雪 纯 淨 （或 明 亮 ’ 1<1¥) ’ 

並 Γ 比 奶 更 白 J 。但 8 節 對 他 們 有 病 和 枯  

乾 之 身 體 的 描 述 ，顯 示 出 Γ 潔 白 J 和 二 純  

淨 j 乃 指 著 他 們 強 壯 和 健 康 的 身 體 而 言 ’ 
並 非 指 道 德 和 靈 性 的 情 況 。

在 箴 言 一 些 經 節 中 ，纯 淨 與 行 爲 有 關  

聯 。一 個 人 可 能 認 爲 他 的 行 徑 是 無 罪 的  

( N IV י  參 現 代 本 ）或 清 潔 的 ’但 耶 和 華  

審 察 他 的 励 機 （十 六 2 ) 。與 惡 心 的 欺 詐  

相 對 ，清 潔 （pure י RSV ) 或 無 罪 （inno- 

c e n t ， N IV  ) 之 人 的 行 爲 是 正 直 的 （廿 一

8 ) 。甚 至 孩 贲 亦 能 透 過 淸 潔 正 直 的 行 爲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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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敬 神 的 品 格 （廿 11 ) 。

在 伯 ^—  4 י  瑣 法 質 疑 約 伯 ，因 約 伯  

聲 言 他 自 己 的 『信 仰 J 或 『道 理 J 純 全 或  

無 過 ，使 他 在 神 眼 前 潔 淨 。在 十 六 1 7 ，約  

伯 爲 自 己 的 的 無 蓽 抗 辯 ，因 他 從 未 行 取 強  

骚 י 他 的 祈 禱 也 是 清 潔 。

H . W .

551 ? ר ן  思 想 （念 ） 、默 想 、

注 意 ；記 憶 、想 起 ；提 起 、宣 佈 、 

吟 誦 、宣 告 、祈 願 、記 念 、责 備 、 

表 白

衍 生 詞

551a  + ר5ז_  記 念
״

551b ו1  רו כ ז  ( z ik k a r d n )
551c ־h w y ץ?וץה， 

( Z A a r y S ) 撒 迦 利 亞  

5 5 Id  ! ) ׳ ה  ר כ azA，אז ^ rS j 記 念 的

5 5 le ) זכר+  ζ ά / c a r ) 男 性 、公 的  

5 5 i f ר+  כו 男 ז 性

本 字 有 三 組 意 義 ：⑴ 完 全 指 內 在 精 神  

的 活 動 י 如 回 惊 或 注 意 ；⑵ 這 種 內 在 的 精  

神 活 動 伴 隨 著 適 切 的 外 在 活 動 ：⑶ 可 聽 見  

的 說 話 形 式 ，有 吟 誦 或 呼 籲 等 義 。同 源 的  

證 據 指 出 第 三 組 意 義 煨 接 近 動 詞 的 字 根 意  

義 。逭 種 意 義 範 圔 顯 出 在 精 神 狀 態 和 外 在  

行 動 之 間 的 混 合 或 重 曼 ，同 樣 在 其 他 希 伯  

來 字 中 也 能 見 到 （如 希 伯 來 文  

r 聽  J ) 0
zSArar大 部 分 Q a l的 例 子 是 指 內 在 的  

精 神 活 動 ，無 論 是 否 附 隨 外 在 行 動 。內 在  

精 神 活 動 的 例 子 有 猶 大 人 追 想 耶 路 撒 冷  

( 詩 一 三 七 1 ) 及 他 們 記 念 曾 爲 奴 僕 （申 

五 15 ) 。 『記 念 』與 「忘 記 』是 相 對 的  

( 詩 七 四 2 2〜2 3 ) 。當 約 伯 思 想 惡 人 的 安  

寧 （伯 廿 一  6 〜 7  ) 及 當 大 衛 思 想 神 （詩 六  

三 6 〔 H 7 〕 ）時 ，默 想 或 思 想 可 能 是 這 衷  

所 討 論 的 。當 神 被 要 求 要 記 念 時 י 其 義 最  

好 解 作 注 意 ，因 爲 沒 有 任 何 顼 能 逃 過 神 的  

無 所 不 知 （詩 八 九 4 7 〔 H 4 8 〕 ） 。有 時 要  

依 各 章 節 決 定 最 適 合 的 意 義 並 不 是 容 易  

的 °
另 一 些 經 文 除 了 上 述 意 義 之 外 ，還 加  

上 了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的 含 義 。神 記 念 祂 的  

約 י 導 致 拯 救 祂 的 子 民 （出 二 24 ) 或 保 存

他 們 （利 廿 六 4 4 〜 4 5  ) 。反 之 י 記 念 罪 狀  

可 能 相 當 於 留 住 不 給 恩 想 （何 七 1〜2 ) 。 

記 念 希 西 家 過 去 的 忠 心 使 他 得 醫 治 （王 下  

廿 י ( 3 祀 念 挪 亞 則 使 水 消 落 （ 創  

八 1 ) 。神 不 犯 念 罪 孽 ，就 是 要 赦 免 並 停  

止 進 一 步 的 審 判 （詩 七 九 8 〜 9  ) 。

人 也 因 記 念 而 有 所 行 動 。記 念 可 意 味  

悔 改 （ 結 六 9 ) 或 遵 行 命 令 （ 民 十  

五 4 0 ) ，特 別 指 守 安 息 日 的 命 令 （ 出 

廿 8 ) 。地 的 四 極 都 想 念 耶 和 華 ，乃 指 萬  

民 的 悔 改 （詩 廿 二 2 7 〔 H 2 8 〕 ） 。在 政 治  

上 ，不 記 念 盟 約 就 是 毀 約 （摩 一  9 ) ( 請  

見 B D B ，幾 乎 列 出 所 有 這 種 用 法 ） 。有 些  

例 子 其 原 因 和 結 果 很 明 顯 ；但 在 另 一 些 例  

子 ，記 念 和 附 隨 的 行 動 之 間 關 係 如 此 相  

近 י 以 致 苡 際 上 在 作 者 心 中 它 們 是 相 同 的  

( 參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聽 J 和 『服 從 J 
之 間 關 係 的 接 近 ） 。

有 比 較 少 的 例 子 其 Q a l 淸 楚 地 指 可 聽  

見 的 話 語 。在 鴻 二 5 提 到 可 聽 見 的 話  

( RSV 作  sum m oned ， K JV  作  recount )
。可 能 是 數 點 大 能 勇 士 ，好 比 荷 馬 史 詩 中  

數 點 英 雄 。寡 婦 請 求 大 衛 立 一 個 可 聽 見 的  

祈 願 或 誓 言 ，以 保 護 她 僅 存 的 兒 子 （撒 下  

十 四 11 ) 。約 拿 在 魚 腹 中 的 想 念 很 可 以 當  

作 禱 吿 中 一 個 可 聽 見 的 呼 求 （in v o c a tio n， 

拿 二 7 〔 H 8 〕 ） 。如 果 接 受 數 點 （ recite ) 

或 呼 求 這 類 意 義 的 可 能 性 ，則 記 念 神 奇 妙  

的 作 爲 可 能 是 公 開 數 算 那 些 作 爲 （代 上 十  

六 12 ; 參 8 節 ：『傳 揚 祂 的 作 爲 J ; 亦 見  

詩 一 〇 五 5 ) ，也 許 應 譯 爲 數 算 祂 奇 妙  

的 作 爲 ·！。

以 下 所 列 這 些 回 想 神 偉 大 作 爲 的 詩  

篇 ，可 作 爲 這 種 數 算 的 例 子 （詩 一 〇 四 ； 

一 〇 五 ；一 0 六 ） 。

ζάΑαΓ的 H ip h i l通 常 有 兩 種 譯 法 ：⑴  

提 起 、呼 求 ，或 宣 佈 ；⑵ 使 記 念 ，即 記 念  

的 使 役 励 詞 。H ip h i l的 第 一 組 意 義 指 可 聽  

見 的 對 神 之 名 的 呼 求 （出 廿 三 13 ; 注 意  

r 從 你 口 中 』 ） 。它 亦 指 在 儀 式 中 呼 求 假  

神 的 名 字 （扭 廿 三 7 ; 注 意 上 下 文 中 其 他  

的 儀 式 ： ־| 起 誓 』 ־| 事 奉 』 和 ־1 叩 

拜 j  ) 。它 表 達 約 瑟 的 願 望 י 希 望 酒 政 在  

法 老 面 前 提 説 他 （創 四 十 1 4 ) 。在 赛 四 九  

1 ，上 文 中 的 平 行 字 Γ 選 召 J ，指 出 可 聽 見  

的 題 説 是 與 Γ 題 我 的 名 ·1有 關 。可 聽 見 地  

提 到 約 櫃 俾 以 利 死 亡 （撒 上 四 I 8 ) 。正 式  

的 宣 佈 可 這 樣 來 派 定 ，R S V 在 赛 十 二 4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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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地 翻 譯 本 字 爲 宣 佈 （ proclaim  ) 。詩 廿 7 
〔 Η 8 〕 （ R S V 誇 罐 ）指 一 種 公 開 的 叫  

喊 ，雖 然 它 確 资 的 意 義 不 淸 楚 。H ip h i l的  

分 詞 指 史 官 （記 錄 者 ）之 官 職 （代 下 卅 四

8 י ( 逭 可 能 意 味 此 人 藉 寫 下 的 記 錄 而 非 可  

聽 見 的 敍 述 來 宜 佈 。

然 而 第 二 組 意 義 使 記 念 則 沒 有 明 顯 的  

例 子 。如 此 翻 譯 的 經 文 可 以 用 上 面 討 論 的  

例 子 來 翻 譯 。押 沙 龍 想 爲 自 己 留 名 的 舉 励  

( 撒 下 十 八 18 ) ，很 可 能 已 是 可 被 聽 見 的  

孝 順 儀 式 。少 數 帶 有 使 罪 被 想 起 的 經 文 可  

能 指 著 公 開 的 、法 律 的 控 訴 （王 上 十  

七 18 ; 民 五 1 5 可 能 也 是 ） 。神 在 其 他 地  

方 向 祂 子 民 挑 戰 可 以 來 控 告 祂 （ 赛 四  

三 26 ; RSV Γ 使 我 被 記 得 」 ） ’好 使 這  

案 子 可 以 公 開 辯 論 。在 酒 政 的 事 上 י 本 字  

描 寫 公 開 地 認 個 人 的 罪 （创 四 一 9 ) 。宣饰  

神 的 名 符 合 詩 四 五 1 7 的 上 下 文 （R S V ，

Γ 使 被 頌 揚 』 ） 。同 樣 地 ，某 種 公 開 的 陳  

述 （R S V 作 稱 讚 ）也 適 合 歌 一  4 。 （詩 州  ־
八 與 七 十 篇 標 題 中 H ip h i l的 準 確 意 義 仍 不  

淸 楚 ，雖 然 常 解 作 呼 求 ；參 代 上 十 六 4 ， 

如 果 此 處 的 意 義 是 呼 求 ，可 能 是 指 在 儀 式  

中 使 用 詩 卅 八 ：七 十 篇 這 類 詩 篇 。 ）基 於  

上 述 例 子 י 筆 者 下 結 論 說 ，以 使 記 念 作 爲  

H ip h il的 意 義 是 可 疑 的 。

N ip h a l是 Q a l也 是 H i p h i l的 被 動  

式 ，表 示 被 記 念 （伯 廿 四 20 ) 。被 記 念 之  

後 可 能 跟 著 適 切 的 行 動 「蒙 拯 救 』 （民 十

9 )  。可 能 妓 女 彈 唱 目 的 是 使 她 被 注 意 或 被  

關 注 （赛 廿 三 1 6 ) 。被 動 槪 念 的 被 呼 求 也  

出 現 在 何 二 1 7 〔 H 1 9〕 。這 名 號 不 再 被 題  

起 （即 記 念 、呼 求 ；亞 十 三 2 ) 。

記 念 、呼 求 、名 號 （ 「可 記 念 的

名 J )
本 名 詞 意 義 範 囹 指 出 它 是 一 個 一 般 的  

勋 詞 性 名 詞 ，有 動 詞 zW :a r的 所 有 意 義 。 

它 指 記 憶 的 心 智 活 勋 ；使 一 群 人 不 被 人 記  

得 表 示 全 部 毀 滅 他 們 ，如 同 亞 瑪 力 人 （出 

十 七 14 ) 、惡 人 （伯 十 八 17 ) 或 一 般 人  

( 傅 九 5 ) 。它 可 指 遵 守 一 個 記 念 日 （斯  

九 2 8 ) 。注 意 很 符 合 對 義 人 永 遠 的 記 念  

( 詩 —— 二 6 ; 直 譯 爲 『他 永 不 動 搖 ，義  

人 受 〔神 〕注 意 直 到 永 遠 』 ） 。

其 他 的 經 文 處 理 許 多 不 同 的 可 聽 見 的  

或 公 開 的 表 達 。它 指 神 的 可 被 呼 求 之 名 ， 

藉 此 神 被 人 呼 求 （出 三 15 ; N A S B 作 「可

記 念 的 名 J ，呂 本 作 『稱 號 J ) 。神 的 可  

被 呼 求 之 名 稱 是 代 替 神 道 名 詞 的 委 婉 說 法  

( 詩 卅 4 〔 H 5 〕 ；九 七 12 ··或 許 也 有 一  

〇 二 1 2〔 Η  1 3〕 · ·和 合 均 作 ז 可 記 念 的  

名 J ) 。如 果 堅 持 譯 爲 名 字 j ，應 解 釋  

爲 『呼 求 用 的 名 』而 非 「記 念 用 的 名 j 。 

兩 節 經 文 用 本 字 指 數 算 神 的 大 作 爲 ，「他  

們 要 傾 吐 出 對 你 的 豐 盛 恩 想 之 數 算 j  ( 詩  

一 四 五 7 ; 班 者 自 己 的 翻 譯 ；115乂 作 「流  

出 名 聲 』 ） ，及 他־״ 使 人 數 算 他 的 奇 事 J 
( 詩  4 ; 直 譁 ；呂 本 作 ז 祂 使 祂 的

奇 事 被 記 念 』 ） 。

記 念 物 、提 醒 的 人 （物 ） 、 

表 徵 、記 錄

是 一 個 琪 物 或 彳 了 動 י 使 人 想  

起 某 個 顼 物 或 代 表 某 個 琪 物 。因 此 它 可 以  

是 一 個 記 念 物 、一 個 提 醒 用 的 束 西 、一 個  

歷 史 的 記 錄 或 一 個 使 人 想 起 一 位 神 祇 的 物  

質 性 表 徵 。逾 越 節 是 一 個 偉 大 歷 史 事 件 的  

記 念 （出 十 二 1 4 ) 。無 酵 節 則 好 像 額 上 的  

提 醒 物 （出 十 三 9 ) 。可 拉 的 香 爐 是 一 個  

重 要 眞 理 的 提 醒 物 （民 十 七 5 ) 。 ־1 歷  

史 _ ! ( 斯 六 1 ) 是 被 寫 下 的 東 西 ，使 人 想  

起 末 底 改 功 綃 。而 約 伯 朋 友 的 箴 言 （伯 十  

三 12 ) 像 所 有 箴 言 一 樣 ，是 他 們 所 表 達 的  

抽 象 眞 理 的 提 醒 者 。在 赛 五 七 8 的 表 徵  

( R S V 作 ־< 象 徵 』 ） י 提 醒 敬 拜 者 它 所 代  

表 的 神 可 能 是 一 個 偶 像 ，但 本 字 在 此 強 調  

它 的 提 醒 特 性 ， 是 提 醒 它 的 表 徵  

( represen tation  ) 特 性 。 在 傅  一*11·· 
二 1 6 其 要 點 是 沒 有 記 錄 或 物 品 作 爲 智 慧  

人 、愚 昧 人 、將 來 的 事 ，或 過 去 的 事 的 提  

醒 者 （和 合 作 『記 念 J ) 。這 節 經 文 並 非  

指 記 憶 這 心 智 勋 作 。

Z A aryS   ̂ 被 記 念 的 亞 或 亞 忽

( 即 雅 威 ） 、撒 迦 利 亞

舊 約 中 取 本 名 者 超 過 2 0 人 （全 部 名 單  

見 BDB ) ，其 中 三 人 將 在 此 討 論 。

⑴ 祭 司 耶 何 耶 大 之 子 ，撒 迦 利 亞 。他  

责 備 約 阿 施 的 叛 敎 ，結 果 在 聖 殿 的 院 內 殉  

道 （代 下 廿 四 20 ; 約 主 前 8 0 0 年 ） 。

⑵ 烏 西 雅 王 受 到 良 好 影 響 的 敎 師 （代  

下 廿 六 5 ; 約 主 前 7 5 0 年 ） 。

⑶ 易 多 的 孫 子 、比 利 家 的 兒 子 撒 迦 利  

亞 （亞 一  1 ， 7 ) 。他 喚 起 百 姓 重 建 聖 殿  

( 約 主 前 5 2 0 年 ）和 評 論 當 代 世 界 情 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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顼 工 י 記 載 在 以 他 爲 名 的 扱 中 。可 能 『易 

多 的 孫 子 』道 個 片 語 是 一 個 族 系 的 名 稱 ， 

而 非 比 較 近 的 父 子 關 係 。在 歸 回 的 會 衆  

中 י 易 多 族 淸 楚 地 被 提 出 來 （尼 十 二 1 2 ， 

16 ) 。曾 有 人 推 測 他 在 主 前 5 2 0 年 以 前 太  

年 輕 不 能 作 先 知 （ N B D  ) ，並 推 測 他 是 作  

大 祭 司 （ Jew Enc ) ，但 無 一 推 測 有 確 定 的  

支 持 。

在 新 約 時 代 ，一 個 叫 做 撒 迦 利 亞 的 人  

是 一 位 著 名 的 殉 道 者 （太 廿 三 35 ; 路 一- ־1  

51 ) 。 『巴 拉 加 的 兒 子 J 的 稱 呼 指 出 所 提  

到 的 可 能 是 先 知 撒 迦 利 亞 。然 而 ，以 此 名  

稱 的 來 源 和 撒 迦 利 亞 去 世 的 地 點 和 狀 況 ’ 
則 顯 示 這 著 名 的 殉 道 者 可 能 是 耶 何 耶 大 之  

子 。或 者 י 這 位 新 約 的 殉 道 者 是 其 他 我 們  

所 不 知 道 的 人 。

’α Α ά Γ δ 記 念 的 部 分

本 字 是 一 個 術 語 י 指 素 祭 （ ) 中 

焚 燒 獻 給 神 的 部 分 （利 二 י 9 י 16 2  ) 。它  

的 衍 生 詞 指 出 有 記 念 物 J 或 「記 念 的״־  

意 義 。它 也 指 從 陳 設 餅 中 焚 燒 作 爲 記 念 的  

( 利 廿 四 7 ) 。這 個 特 殊 的 記 念 是 單 指 淨  

乳 香 · 因 爲 餅 本 身 是 給 祭 司 吃 的 而 非 燒 掉  

( 9 節 ；其 他 意 見 見 KB ) 。

A_ B ·

陽 性 、男 人 、男 孩 、人 類

指 男 人 或 公 的 動 物 。在 創 一  27 
是 它 基 本 意 義 י 與 『女 人 《I ( ) — 同

出 現 י 描 述 人 類 的 創 造 。本 字 常 與  

一 同 出 現 ，指 人 類 的 兩 性 （创 五 2 ··利 十  

二 7 等 ） ，也 指 動 物 的 兩 性 （創 七 3 9  ，י 
1 6 等 ） 。簡 言 之 ，當 需 要 區 分 性 別 時 ，它  

用 指 男 性 或 陽 性 。

本 字 用 於 受 割 禮 的 男 子 （創 十 七 10 ; 
卅 四 15 ; 出 十 二 4 8 等 ） ，並 經 常 意 味 在  

人 口 調 査 中 被 數 的 以 色 列 男 丁 （民 一  2 ;  
三 15 ; 拉 八 3 等 ） 。

出 現 於 禁 止 男 人 與 男 人 苟 合 的 經  

文 中 （利 十 八 22 ; 廿 13 ) ，並 用 在 性 交  

中 的 男 方 （民 卅 一 1 8 ， 35 ·· 士 廿 一  12 ; 
和 合 本 未 譯 出 ，參 呂 本 ） 。以 西 結 將 本 字  

用 於 人 像 ，背 逆 的 以 色 列 人 與 之 行 邪 淫  

( 十 六 1 7 ) 。本 字 也 用 指 男 人 不 能 生 產  

■ (珊  6 ) 。

男 丁 是 屠 殺 的 對 象 （創 卅 四 25 ; 民 卅  

一  7 ) 和 許 願 給 神 的 對 象 （利 廿 七 3 ，

7 ) 。本 字 用 於 男 的 子 孫 （齋 十 七 2 ) 和 男  

嬰 （利 十 二 2 ; 耶 廿 1 5 ) 。

它 也 用 於 在 獻 祭 中 所 使 用 公 的 動  

物 （ 出 十 二 5 ; 利 一 3 ， 10 ; 申 五 19
等 ） 。

男 性 、男 孩 們  

本 帶 字 尾 出 現 的 希 伯 來 字 ，總 是 指 男  

性 。有 3 次 它 指 以 色 列 的 男 丁 參 加 宗 敎 節  

期 （出 廿 三 17 ; 卅 四 23 ; 申 十 六 16 ) ， 

一 次 用 於 被 以 色 列 人 所 征 服 城 市 的 男 丁  

( 申 廿 13 ) 。

T . E . M·

參 考 害 目 ：B lau， J·， “ Reste des I- 
Im perfekts von  Z K R ，Q al，” VT 11: 81 ־־־ 
86. Childe, Brevard, M e m o ry  a n d  Tradition  
in Israel, SC M , 1962. R ichardson, TW B, 
pp. 1 4 2 -4 3 . T H A T , I, pp. 507 ־־ 17.

見 ץפרון  551b
הו רי כ 見 ז  551c

爲 זלג 552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 5 2 a לג  מז  (m a z U g ) 夂 端 分 义 的

叉 子 、一 種 獻 祭 用 的 器 具  

( 撒 上 二 1 3 )
552b ה  ^ג מז  會 幕 （出

廿 七 3 ) 或 聖 殿 （代 上 廿 八  

17 ) 所 用 於 禮 上 獻 祭 的 器 具

見 זלזל  553a

I 摇 ןלל 553 動 、震 動

衍 生 詞

5 5 3 a ) זלזל  z a l z a l ) 震 動

本 字 三 次 用 指 山 的 馘 動 （士 五 5 ; 赛  

六 四  1 〔 H 63: 19 ·· 64: 2 〕 ）。BDB 和  

K B 同 意 ζ ά ω 是 本 字 的 字 根 。 KB 

將 的 二 字 根 歸 爲 一 類 。

L. J .  W .

554 לל ׳(  | ζδ ία ί)  I I  輕 、 無 價 值 、 輕

祝 、浪 费 、貪 食 者 、下 流 人

衍 生 詞

554a 無 זלת+  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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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字 作 爲 不 及 物 勋 詞 兩 次 י 意 爲 無 價  

值 的 、無 意 義 的 。逍 樣 它 便 與 耶 十 五 1 9 的 

「抒貴 的־ J 相 對 。有 四 次 用 作 及 物 勋  

詞 י 意 爲 輕 視 桨 物 י 致 使 某 物 被 浪 赀 。以  

下 經 文 被 認 爲 逞 指 一 個 ״ 食 的 人 （申 廿 一  

20 ; 箴 廿 三 2 0 〜 2 1  ; 廿 八 7 ) 。只 有 第 二  

個 經 節 提 到 食 物 。可 能 不 逛 指 所 吃 食 物 之  

®  ( 即 貪 食 ）而 是 指 荽 飲 的 態 度 （ K JV  ’ 
־1 放 蕩 的 食 肉 者 』 ） 。一 般 定 贪 食 爲 罪 主  

要 越 於 這 幾 處 經 文 琪 對 本 字 的 解 釋 ’有 可  

能 申 廿 一  2 0 所 指 首 要 的 罪 是 下 流 ，超 過 贫  

食 。假 如 這 是 在 哀 一  8 所 用 的 字 根 而  

非 rW ( B D B ) ，那 麼 它 是 一 次 以 Hiphil 
指 輕 視 。

無 價 值 、下 流  

本 名 詞 用 過 一 次 ，意 爲 下 流 ，當 惡 人  

到 處 遊 走 時 · 下 流 人 就 在 世 人 中 升 髙 （詩  

十二  8 〔 Η 9 〕 ） °
L. J .  W .

555 ~ זלעח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55a 7» " 却‘ זל^הה  ^ 猛 烈 的 熱

( 詩  九 53 ; 哀 五 10 )

見 זלת  554a
מה z) ן im m a )  M 556b 
רה מו 見 ז  559b
ר מי za) ז m ir)  M  558b, 559a

556 立 זמם  志 、設 計 、考 慮

衍 生 詞

556a זמם 计 謀 、 奸 計

( 負 面 的 意 思 ，詩 一 四 〇 9 ) 
556b 計 זמה  謀 、奸 計 、

^ 惡 除 伯 十 七 1 1 ，皆 爲 負 面  

的 意 思

556c +ה מ מז  ( m f 钨 的 、

陰謀

z ^ w a m 値 以 Q a l出 現 。主 要 用 於 耶 和  

華 將 成 就 的 旨 意 ，即 審 判 那 設 計 對 抗 神 和  

義 人 的 惡 邦 或 惡 人 。

除 在 亞 一 6 ; 八 1 4 和 伯 四 二 2 以  

外 ，本 字 所 指 的 動 詞 和 名 詞 以 神 爲 主 詞 的  

經 文 ，均 出 現 於 耶 利 米 的 著 作 中 。經 文 分  

成 兩 部 分 ，神 定 意 懲 罰 以 色 列 （耶 四 28 ;

廿 三 20 ; 卅 24 : 哀 二 17 ; 亞 一  6 ) 和 審 

判 巴 比 倫 （耶 五 一  11〜 1 2 ) ，很 諷 刺 地， 

逍 個 祂 用 來 作 懲 罰 以 色 列 的 工 具 ！對 這 二 

〜國 ，神 的 計 劃 包 括 嚴 逭 的 毀 滅 。亞 八 14 
1 5，神 定 意 降 禍 與 新 的 定 意 施 恩 給 耶 路 撒 

神 的 旨 意 不 能 被י 冷 對 照 。根 據 伯 四 二 2
撊 阻。

無 論 励 詞 或 名 詞 ，通י用 在 人 的 時 候 

6 常 是 講 到 邪 惡 的 計 割 和 除 謀 。在 創 ^ -一 

人 類 陰 謀 的 程 度 在 建 造 巴 別 塔 的 計 劃 中 可 

見 到 。在 五 經 中 馑 有 的 另 一 次 出 現 是 在 申 

作 假 見 證 得 到 他 原 想 使 別 人 受 的י 十 九 19 
懲 罰 。在 詩 篇 和 箴 言 中 ，惡 人 設 謀 密 義 

或 圆 謀 殺י ( 又 向 他 咬 牙 （詩 卅 七  人י12

害 他 （ 詩 卅 一  1 3〔 Η 1 4〕 ；參 箴 卅 32 
驕 傲 驅 使 惡 人 逼 迫 虔 誠 人 ，部 分 因 爲。( 

他 一 切 所 想 的 （ ) 都 以 爲 沒 有 神 

(詩 十 4 ) 。約 伯 抱 怨 那 些 安 慰 者 的 思 

。( 27 想 ，他 們 正 破 壞 他 的 名 譽 （伯 廿 一 

名 詞 有 兩 次 連 於 動 詞 「作 ■I ( 詩 卅 七 

7;耶 十 一  1 5 ) ，暗 示 想 表 達 的 意 思 是 

『邪 惡 的 行 爲 J 。但 亦 可 能 是 惡 人 正 贲 行 

因 此 滿 腦 子 都 在 之י邪 惡 的 陰 謀

中 〇

在 詩 十 七 3 本 字 有 一 個 正 面 的 用 法。

詩 人 立 志 叫 他 的 口 中 沒 有 過 失。 

箴 言 含 有 本 字 最 廣 字 義 範 圍 。在 負 面 

的 意 義 Γ 設 惡 謀 的 人 』和 正 面 的 含 義 謀 略 

之 間 有 明 顯 的 分 別 。前 者 馑 連 接 於 名 詞  

Γ 人 』 （ ，1 ^ ，箴 十 二 2 ; 十 四 1 7 ) 和 

Γ 持 有 人 』 （ k  W ，箴 廿 四 8 ) ，每 個 例 

子 都 用 複 數 。一 個 Γ詭 計 多 端 

的 人 J 或 Γ 設 立 詭 計 的 ■1，很 容 易 被 定 罪 

。( 和 恨 惡 （箴 十 二 2 ; 十 四 17 
然 而 單 數 的 在 出 現 的 五 次 中  

(編 按 ：似 應 只 有 四 次 ，箴 八 1 2 爲 複 數 

)，均 爲 正 面 意 義 謀 略 。這 個 用 

法 出 現 於 箴 一  4 ; 五 2 ; 八 12 ( 編 按 ：如 

連 於 Γ 知 識 』和 Γ 靈 明 』 。在י）上 所 言 

箴 二 11 ; 三 2 1 的 謀 略 ，像 她 的 姊 妹 「聰 

明 J 和 Γ 眞 智 慈 J 一 樣 ，護 衛 人 的 生 命 免 

八 商 ^ 謀 略 爲 作〜־在 疏 一י受 傷 密 。因 此 

者 用 來 表 示 智 恝 的 主 要 術 語 之 一 ° 
勋 詞 在 箴 言 傜 出 現 兩 次 ，一 次 爲 一 般 

意 義 的 投 除 謀 （箴 卅 3 2 ) ，一 次 是 考 慮 的 

意 思 （卅 一  1 6 ) 。後 者 出 現 於 本 密 的 結 

語 ，一 腐 銶 榮 賢 婦 的 詩 ，她 爲 智 慈 作 了 最 

’好 的 例 證 。這 位 出 色 的 妻 子 Γ想 得 田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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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買 來 』 。不 把 時 間 花 在 詭 計 ，她 代 之 以 

計 劃 對 她 家 庭 極 有 利 益 之 事 上。

.H . W

被 固 定 、被 指 定 （指ן מ  557 ז
( 時 間 ，拉 十 14 ; 尼 十 35 ; 十 三 31

衍 生 詞

指 定 的 時 間、 מן 557a ז
日 期 （尼 二 6 ; 傅 三 1 ; 斯 九

(2 7

I 唱 、頌 讚 、作（ *558 זמר
音 ）樂

衍 生 詞

歌 、音 樂 558 זמרדדו־a
歌 +558 זמירb

詩 篇 !ר מו 558c מז

力 幫 馑 以 P i e l出 現 ° 與 亞 喀 得 

文 「唱 、彈 奏 樂 器 J 同 源 。僅 用

於 詩 體 ，幾 乎 全 在 詩 篇。 

動 詞 和 其 衍 生 字 大 部 分 集 中 於 讚 美  

神 。以 色 列 人 揚 聲 奏 樂 讚 美 他 們 的 神 ，盡 

一 生 之 久 （詩 一 〇 四 33 ; — 四 六 2 ) 。有 

因י『幾 次 這 讚 美 是 向 著 耶 和 華 的 「 名 

「名 』代 表 神 自 己 （詩 六 六 4 ; 十 八 49
。( 3 Η  5 0 〕 ；一 三 五〕 

讚 美 歌 首 先 出 現 於 出 十 五 2 , 摩 西 慶 

祝 在 紅 海 勝 過 埃 及 人 。士 五 3 用 了 本 動 

詞 ，底 波 拉 寫 勝 利 之 歌 記 念 西 西 拉 和 他 戰 

32，〔1 5？〕車 的 溃 敗 （ 參 詩 六 八 4 
Η 3 3 〕 ） 。音 樂 從 信 徒 中 升 起 讚 美 神，〕

爲〕（י 了 『他 所 行 的 』 （詩 九 1 1 C H 1 2 
爲 了 祂 已 完 成 的 「美 好 的 琪 』或 「奇 妙 的 

作 爲 』 （赛 十 二 5 ; 詩 一 〇 五 2 ) 。在 詩 

一 0 — 1 ，耶 和 華 的 慈 愛 和 公 平 喚 起 讚 

美 ，而 根 據 詩 —— 九 5 4 ，神 的 『律 例 爲 我

詩 歌 的 主 題 』 （ N IV )。 

提 到 一 首 歌 的 歌 詞 爲י在 赛 廿 四 1 6 
〔8 『榮 耀 歸 於 那 位 義 者 j 。詩 四 七 7 〔 Η 

人 們 要 用י記 著 因 爲 神 是 全 地 的 王  

在 詩י該 字 意 義 不 確 定י“m askil” 歌 頌 他

四 五 篇 的 詩 题 中 也 發 現。

許 多 字 與 z m r平 行 ，包 括 M i r 「唱 J 
(士 五 3 ; 詩 廿 七 6 ; — 〇 一  1 ; 一 〇 四 

33 )、rSwaw r 歡 呼 j  ( 詩 七 一  23 ; 九 八

4 ) 、 Γ 稱 謝  j  ( 詩 五 七  9 〔 Η  1 0〕 ； 

卅 三 2 ) 和 Λδ/W Γ 讚 美 J ( 詩 一 四  

九 3 ) 。 和 讚־״ 美 j 的 密 切 關 係 可 由  

下 列 頌 實 反 映 出 י 就 是 詩 筛 （譯 自 希 伯 來  

字 m/zmd/״ ) 結 集 成 密 的 密 名 即 爲 希 伯 來 字  

『讚 美 J ( M/Wm ) 。當 平 行 於 其  

他 励 詞 時 ，它 幾 乎 總 是 在 最 後 。在 詩 九 八  

5 命 令 式 zammVfv和 同 源 的 分 據 這  

節 的 頭 尾 ，形 成 一 種 關 閉 式 的 修 辭 法  

( in c lu s io，編 按 ··指 一 句 之 首 尾 皆 爲 同 一  

字 、參  F igure o f  Speech  u sed  in the Bible· 
by E. W. Bullinger， Baker 1968， 頁  

245 ) 0
有 時 直 接 連 著 一 個 樂 器 ，如 同  

( 見 下 ） 。瑟 （詩 七 一  22 ) 、十 弦  

瑟 （詩 卅 三 2 ;  — 四 四 9 ) 、琴 （詩 九 八

5 ) 和 手 鼓 （詩 一 四 九 3 ) 都 用 來 Γ 作 樂 J 
讚 美 耶 和 華 。在 詩 一 四 九 3 的 平 行 句 中 更  

說 到 用 跳 舞 讚 美 耶 和 華 。按 照 這 些 經 文 來  

© ，當 ^771似 或 它 的 同 源 字 出 現 時 並 非 總  

暗 不 歌 喝 。

有 兩 處 經 文 中 的 歌 具 負 面 意 思 。在 赛  

廿 五 5 ，耶 和 華 藉 著 止 息 「強 暴 人 的 凱  

歌 J 向 贫 窮 人 和 困 乏 人 顯 出 祂 的 信 贲 。在  

摩 五 2 3 ，耶 和 華 拒 絕 聽 以 色 列 節 期 的 歌 聲  

和 樂 聲 ，因 爲 以 色 列 國 已 捨 棄 了 公 平 和 公  

義 °

詩 歌 、音 樂

七 次 中 有 三 次 本 字 與 琴 或 手 鼓 連 用 （ 

詩 八 一  2 〔 H 3 〕 ；九 八 5 ; 摩 五 23 ) 。 

在 摩 西 的 歌 中 有 著 名 的 一 行 ， 「耶 和 華 是  

我 的 力 通 י： 我 的 詩 歌 J ( 出 十 五 2 ) 。整  

節 在 赛 十 二 2 和 詩 —— 八 1 4又 重 複 。

詩 歌

除 了 赛 廿 五 5 外 均 用 複 數 。在 撒 下 廿  

三 1 ，大 衛 被 稱 爲 「以 色 列 的 美 妙 詩 人 J 
( 呂 本 ）或 作 『以 色 列 的 美 歌 者 J ( 和  

合 ） 。

m izm d r  #
出 現 於 5 7 首 詩 篇 的 題 言 中 ，通 常 連 接  

一 個 名 字 或 題 目 。在 3 4 首 詩 旖 中 ，它 跟 著

Γ 交 與 伶 長 』 ，2 3 首 诗 筛 除 问  

樣 題 皆 外 ，又 有 r 大 衛 的 J 。五  

次 在 它 之 前 有 Γ — 首 歌 』 ，八 次  

有 在 其 後 面 （參 詩 六 五 和 六 六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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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九 八 1 ，詩 題 只 有 mi2m3r — 字 。關 於 

見 ·se/a ( 1506a )。י其 他 音 樂 術 語

.H. W

Π 修 整 、修 剪 （利 廿 59 זמר
五  3 〜4 ， Q al : 赛 五  6 ， N iphal )

衍 生 詞

修 整 、 修 势 559 ן?דרa
僅 見 於 歌 二 12 

V m S ra j  枝 子 、 小) רה מו 559b ז
枝 、枝 條 （如 民 十 三 23 ; 結

(八 1 7
m a z m i r & ) 淹 刀 （赛) ה ר מ 559c מז

(二 4 ; 十 八 5 ; 彌 四 3 
τη z a m m e r e t)  M) ת מר 559d מז

(如 王 下 廿 五 14 : 耶 五

( 18 二

pm rv)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5) זמרM
根··

上 好 的 產 物 מרה 560a ז
^{見 於 創 四 三 1 1 ，意 義 不 明 

青 羊 僅 見 於 申 מר 560b ז
十 四 5 ，意 義 不 明

種 類 （詩 一 四 四 13 ; 代 下 5 !וM
十 六 1 4 ) 來 源 不 確 定

割 下 來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כ 562 1זנ

母 系 名 詞 

z a n a b )  JL^ 562a זנכ+ (·

可 能 來 自 未 用 的 字 根י名 詞  

(意 義 不 知 ） ，意 爲 尾 巴 。它 用 過 1 0 次， 

神 吿 訴י也 在 一 些 有 名 的 上 下 文 中 。例 如 

摩 西 牮 住 蛇 的 尾 巴 （出 四 4 ) 。參 孫 將 三 

百 隻 狐 狸 的 尾 巴 一 對 一 對 的 捆 上 （士 十 五 

4)。比 喩 用 法 爲 「排 在 最 後 j 的 意 思 。神 

警 吿 以 色 列 ，假 如 他 們 不 對 祂 保 持 忠 心， 

寄 居 者 必 作 頭 ，以 色 列 人 僅 作 尾 （申 廿 八 

44 )。比 喩 用 法 也 作 末 端 、殘 枝 。兩 個 圍 

攻 耶 路 撒 冷 的 敵 王 被 比 爲 兩 個 火 把 尾 （赛 

七 4 ，編 按 ：意 指 剩 餘 ，和 合 作 「頭 J 
)。〔在 伯 四 十 1 7 的 使 用 顯 出 一 個 問 題， 

此 處 的 巨 默 是 否 如 就 是 通 常 所 假 設 的 河  

馬 ？有 沒 有 可 能 本 字 在 此 爲 一 般 性 的 附

肢 י 可 能 指 象 鼻 ，這 更 適 合 被 比 擬 爲 香 柏  

樹 ？ R. L· H .〕
L. J . W.

犯 ז?ה 563 姦 淫 、作 妓 女 、行

淫 亂

衍 生 詞

5 6 3 a  Ι Ό ? ”  姦 淫

563b ת+  姦 זנו 淫

•  563c !ת תזנו  ( t a z n a t j  姦淫

K B 認 爲 另 有 一 個 字 根 ，子 音 相 同 ，意  

爲 ז 愤 怒 j  ( 士 十 九 2 ) 。但 行 淫 一 意 在  

此 處 旣 解 釋 得 通 ，卻 要 指 爲 愤־״ 怒 』 ，是  

缺 少 證 據 的 י 大 部 分 權 威 者 （包 括 BDB ) 
主 張 只 有 一 個 字 根 。 励 詞 Q a l出 現 89 
次 Pual 有 י  一 次 ， H iphil 有 九 次 。 H iphil 
有 五 次 爲 使 役 之 意 。本 字 基 本 觀 念 爲 行 不  

法 的 性 交 （特 別 指 女 人 ） 。

本 動 詞 有 字 面 及 比 喩 的 用 法 。比 喩 用  

指 國 際 間 的 不 當 交 際 一 י 國 （特 別 是 以 色  

列 ）與 其 他 國 家 打 交 道 。它 也 可 指 宗 敎 上  

的 交 接 י 指 以 色 列 敬 拜 假 神 。

字 面 意 義 是 不 法 的 異 性 性 交 。本 字 通  

常 指 女 人 ，只 有 二 次 指 男 人 （出 卅 四 16 ; 
民 廿 五 1 ) 。分 詞 亦 規 則 地 用 指 妓 女 （創  

卅 四 3 1 ) 。 這 種 人 收 取 價 銀 （ 申 廿  

三 1 8 ) ， 有 確 認 身 分 的 記 號 （ 創 卅  

八 15 : 箴 七 10 ; 耶 三 י ( 3 有 自 己 的 房  

屋 （ 耶 五 7 ) י  是 要 被 躱 避 的 （ 箴 廿  

三 27 ) 。藏 了 約 密 亞 所 派 探 子 的 喇 合 ，也  

是 用 這 個 術 語 來 稱 呼 。認 爲 她 僅 是 旅 館 主  

人 的 爭 辯 י 是 基 於 認 爲 它 是 zfiw ז 餵 食 J 
的 分 詞 ，而 非 的 分 詞 ，但 這 種 說 法 少  

擁 據

在 和 其 平 行 的 字 根 『通  

姦 J 之 間 有 一 些 區 別 。W 如 通 常 指 男 人 。 

w  意 味 一 個 已 婚 的 人 和 他 / 她 配 偶 以 外  

的 某 人 之 間 的 性 行 爲 （利 廿 10 ) 。在 何 四  

13〜 1 4 的 道 兩 字 有 一 有 意 義 的 對 比 ，「女  

兒 j 用 行 淫 （ ζδηδ ) ，而 「妻 子 J 則 用  

Γ 通 姦 J ( ) 。有 幾 處 經 文 行 淫 的 女

人 淸 楚 認 定 是 已 婚 的 （利 廿 10 ; 耶 廿  

九 23 ) 。卻 無 任 何 一 處 說 逭 人 是 未 婚 的 。 

然 而 逭 二 字 又 可 充 分 地 平 行 י 以 致 它 們 可  

用 在 同 一 個 人 身 上 （何 三 1 ， י 3 關 於 歌  

篾 ；結 十 六 3 2 〜 3 6 י  關 於 以 色 列 爲 不 忠 的

275



5 6 4  H3T ( z a n a h )  I

國 家 ） 。第 三 個 區 別 是 W ’a p 不 用 於 指 職  

業 性 的 娼 妓 。二 字 根 之 間 一 個 相 似 之 處 是  

二 者 均 有 比 喩 的 意 思 ，也 有 字 面 的 意 思 ； 

並 且 在 比 喩 的 意 思 琪 它 們 都 有 相 同 的 蕋 本  

觀 念 。

治 713也 比 喩 地 指 以 色 列 這 國 家 行 淫  

( 結 十 六 2 6 〜 2 8  ) 。推 羅 （赛 廿 三 17 ) 
和 尼 尼 微 （鴻 三 4 ) 也 以 這 種 方 式 被 提  

及 。這 衷 的 想 法 似 乎 是 指 爲 了 政 治 和 財 政  

上 的 利 益 與 這 些 國 家 建 立 關 係 י 雖 然 在 尼  

尼 微 的 惝 況 中 暗 示 了 加 上 誘 惑 、欺 騙 的 技 # 
倆 等 因 素 י 誘 致 壓 制 性 的 支 配 。

還 有 第 三 種 比 喩 的 意 義 發 現 於 赛  

一  2 1 ，以 色 列 人 離 開 了 神 所 認 可 的 道 德 標  

準 而 被 稱 爲 妓 女 。三 個 衍 生 詞 幾 乎 完 全 同  

義 ，每 一 個 字 有 字 面 的 也 有 比 喩 的 用 法 。 

第 三 字 （ ) 較 不 平 常 · 因 只 被 以 西 結  

使 用 ，且 只 用 於 二 章 中 ：十 六 章 （九 次 ） 

和 廿 三 章 （1 1 次 ） 。雖 然 以 西 結 也 用 其 他  

二 衍 生 詞 （共 五 次 ） 。但 他 較 愛 用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參 考 害 目 ：B rooks ， Beatrice A·， “ Fertility  
Cult Functionaries in Old T estam en t，” 
JB L 60: 2 2 7 5 3 ־ ־ . G o rd is， R o b e rt，

“ H osea ’s M arriage and  M essage: A New 
A pproach ，” H U C A  25: 9 3 5 R .־־  abinow i- 
tz ， Jacob  J ，， “T he ‘G rea t S in ’ in A ncient 
Egyptian M arriage C on trac ts JN ״, E S  18: 
73. R ichardson, TW B, p. 16. Rowley, H. 
H-, “The M arriage o f  H osea ，” B JR L  39: 
200—33· T ushingham ， D ouglas A .， “A 
Reconsideration o f  H osea, C hapters 1 — 
3,” JN E  S 12: 1 5 0 -5 9 .  W isem an, D . J., 

“ R ahab o f  Jericho ，” T yndale H ouse 
Bulletin 14: 8— 11. T D N T ，V I，pp. 584— 
90·

L. J .  W .

ם 見 זנוני  563a
ת V) זנו nfiy 見  563b

564  1 ח נ ז 拒 绝 、踢 開 、丟 棄

與 一 個 意 爲 『遠 、被 拒 絕 的 』的 阿 拉  

伯 字 根 有 關 ， 的 蕋 本 意 義 是 強 烈 的 不  

喜 歡 或 不 赞 成 。^ 字 用 Q a l有 1 6 次 ， 

H ip h il有 三 次 ，意 義 上 無 明 顯 差 別 ° Q al 
用 於 詩 四 三 2 ，詩 人 向 神 呼 求 ，『你 爲 何

丢 棄 我 呢 J ; 詩 六 十 1 〔 H 3 〕 ，大 衛 說 ：

「神 阿 י 你 丢 棄 了 我 們 J 。大 衛 敎 導 所 羅  

門 時 用 H ip h il，他 說 所 羅 門 若 離 棄 神 ，神  

必 「永 遠 丟 棄 他 』 （代 上 廿 八 9 ) 。

L. J .  W.

565 ח3ן   (ζά η α y  II 發 出 惡 臭

B D B 和 Κ Β 均 解 釋 這 字 爲 第 二 個 字  

根 。只 用 過 一 次 ，爲 H ip h il，描 述 尼 羅 河  

有 朝 一 日 在 神 手 中 要 變 臭 （赛 十 九 6 ) 。

參 考 害 目 ：Y aro n， Reuven, “The 
M eaning o f  Z A N A H ״,  VT 13: 237—39·

L. J .  W.

566 ק*  跳 זנ 本 動 詞 僅 出 現 一

次 ，爲 Piel ( 申 卅 三 22 )

^ה 以) ז 別 見 857b 
mif! ( z a €&wa) M, 540a 
ר קי ze) ז tSrJ M  571a

567 עד*  耗 ז 盡 僅 見 於 伯 十 七 1
( N iphal )

568 憤 זעם  怒 、表 現 義 愤

568a  toy! 發 怒 、義 愤

蕋 本 意 思 是 經 歷 或 表 達 强 烈 的 怒 氣 。 

本 字 平 行 於 ，但 它 的 表 達 形 式 更 爲  

特 定 ，特 別 i 公 然 抨 擊 。 本 字 用 Qal 
有 1 1 次 ，N ip h a l有 一 次 。

本 動 詞 指 憤 怒 的 狀 態 י 也 指 把 這 個 狀  

態 表 達 出 來 的 舉 励 。它 用 於 指 人 ，更 常 指  

神 。以 赛 亞 預 吿 一 日 以 色 列 的 仇 敵 要 經 歴  

神 的 惱 恨 （赛 六 六 1 4 ) 。在 民 廿 三 7 〜 8  
的 2S ‘a m 平 行 於 動 詞 、/15糾办 

和 י 皆 意 爲 『咒 詛 』 ，首 先 摩 押 王  

巴 勒 吩 咐 巴 蘭 ： ״ ־ 來 啊 ，爲 我 咒 詛 （

) 雅 各 י 來 啊 י 怒 駕 （2 S  * a m  ) 以 色  

列 _ 1 。然 後 巴 蘭 回 答 ：『耶 和 華 沒 有 咒 詛  

( ) 的 ，我 焉 能 咒 詛 （ )  ? 耶  

和 華 沒 有 怒 眾 （ ) 的 י 我 焉 能 怒 罵  

( za *am )  ?  J

za  ‘a m 發 怒 、義 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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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名 詞 用 了  2 2 次 。規 律 地 譯 爲 義 愤 ， 

指 神 多 於 指 人 。當 耶 利 米 敍 述 大 地 因 神 的  

憤 怒 （ ) 而 厲 動 י 列 邦 無 法 擔 當 祂 的  

義 愤 （ ‘am  ) 時 ， za ‘a m 和 扣 ^7 /7平 行  

( 耶 十 10 ··參 詩 一 〇 二 1 1 )  י 。
參 考 書 目 ：B richto ， H erbert C·, 77w /Vo/7- 
lem  o f  ** C u rse in the H י ebrew  B ible, in 
Journa l o f  B iblical L itera ture  M onograph  
Series, Vol· 13, Society o f  Biblical 
L iterature and Exegesis, 1963, pp. x, 232. 
Scharbert, Josef, “ Fluchen und  Segnen im 
A lten T estam ent，” Bib 39: 1一 26·

L. J .  W .

569  叩 丨 煩 躁 、悲 傷 、激 怒

衍 生 詞

569a  起 風 暴 ־ 、愤 怒

569b 不 זקח  高 興 、生 氣 的

本 動 詞 的 字 根 意 義 י 根 據 同 源 的 亞 蘭  

文 「起 藥 風 雨 、蔚 怒 J ，爲 起 暴 風  

雨 、吹 ，或 呼 吸 困 難 。拿 一  1 5 的 怒 海 就 是  

如 此 用 法 。K B 建 議 爲 激 怒 、沮 喪 ， BDB 
加 上 愤 怒 。

一 個 人 在 他 自 己 琪 面 起 風 骚 是 愤 怒 。 

一 個 人 有 內 在 的 風 暴 而 在 外 表 可 顯 出 悲  

傷 、煩 惱 （但 一  1 0 ，憔 悴 難 看 ，呂 本 ） 。

膳 長 和 酒 政 有 理 由 內 心 煩 惱 ，因 他 們  

的 夢 是 © 的 但 無 法 解 釋 。不 確 定 引 起 不  

安 ， 使 他 們 煩 躁 且 沮 喪 愁 Μ ( 創 四  

十 6 ) 。然 而 箴 言 的 智 慧 人 指 出 在 人 心 中  

一 個 遠 更 悲 慘 的 風 發 ：愚 人 的 愚 昧 帶 給 他  

應 得 的 毀 滅 ，結 果 在 他 心 中 產 生 對 神 不 理  

性 的 愤 怒 （十 九 3 ) 。歷 代 志 的 作 者 （代  

下 廿 六 1 9 ) 說 烏 西 雅 王 的 強 盛 和 驕 傲 使 他  

褻 潢 聖 殿 和 香 壇 。當 他 被 责 備 時 ，烏 西 雅  

就 發 怒 ，而 當 他 表 示 他 心 中 的 怒 氣 時 י 他  

在 聖 殿 的 聖 所 中 立 刻 得 了 大 痳 瘋 （代 下 廿  

六  19 ) °
聖 經 見 證 人 心 中 有 風 暴 時 ，就 沒 有 平  

安 、健 康 或 快 樂 。

2α ‘α ρ 風 暴 、愤 怒

名 詞 ，用 於 描 述 亞 撒 王 在 被 先 知 哈 拿  

尼 责 備 時 的 光 景 （代 下 十 六 10 ) 。因 亞 撒  

王 仰 賴 鄰 邦 君 王 ，不 仰 賴 耶 和 華 י 耶 和 華  

所 差 遺 的 先 知 吿 訴 他 此 行 愚 昧 。被 指 出 ®

昧 ，使 得 王 的 心 裏 起 了 風 藜 。這 內 在 的 憤  

怒 使 亞 撒 王 行 爲 殘 虐 。他 繼 續 硬 心 ，以 致  

四 年 後 生 病 時 拒 絕 尋 求 神 。人 心 裏 的 這 種  

愤 怒 好 像 獅 子 的 吼 叫 י 兇 猛 而 可 怕 （箴 十  

九 1 2 ) 。 它 比 得 上 狂 風 暴 浪 的 海 （拿  

一  1 5 )  °
本 字 有 兩 次 用 於 耶 和 華 的 態 度 。亞 述  

人 因 強 奪 以 色 列 而 喜 樂 ，卻 將 要 看 見 神 忿  

怒 的 狂 暴 傾 倒 於 他 們 （赛 卅 30 ) 。彌 迦 說  

他 要 忍 受 耶 和 華 藉 仇 敵 帶 來 的 愤 怒 ，但 他  

也 得 到 保 證 ，當 祂 的 烈 怒 止 息 時 ，祂 必 帶  

來 光 明 和 拯 救 。

G . V . G .

570 ער,  ) ן z a  €a q ) 、喊 叫 、召 聚

衍 生 詞

570a ) 押丨־!11  Y  、大叫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在 危 難 時 絮 助 。 

主 要 用 （) 3 1 ， 但 有 幾 次 用 N iphal 
和 H ip h i l，帶 著 特 殊 的 意 義 。其 意 與  

‘％ 平 行 。這 兩 個 字 根 無 疑 只 是 變 體 ，對^ 1  
麼 相 似 的 齒 擦 音 ，這 種 情 形 並 非 不 尋 常 。

本 字 的 Q a l幾 乎 全 指 從 一 個 被 擾 亂 的  

心 發 出 的 呼 喊 ，需 要 某 一 種 幫 助 。這 呼 喊  

不 是 召 喚 別 人 ，而 是 表 達 所 感 覺 到 的 需  

要 。這 最 常 是 朝 向 神 。當 以 色 列 人 年 年 被  

米 甸 人 侵 入 時 י 他 們 表 達 這 個 （士 六 6 〜 

7 ) 。 偶 而 它 是 朝 向 一 個 假 神 （ 耶 十  

一 1 2 — י ( 次 向 一 位 王 （ 撒 下 十  

九 29 ) 。有 幾 次 本 字 並 非 用 來 任 何 人 ，而  

僅 是 一 個 警 報 。當 得 知 約 櫃 被 非 利 士 人 擄  

去 時 ， 示 羅 全 城 都 呼 喊 起 來 （ 撒 上  

四 1 3 ) 。哭 喊 可 爲 了 其 他 人 而 發 （赛 十 五

5 ) 。它 可 以 是 聽 見 壞 消 息 的 哀 嘆 （耶 四 七  

2 ) ，或 是 喊 冤 （伯 州 一־  38 ) 。只 有 一 個  

例 子 含 有 召 喚 之 意 ，就 是 耶 弗 他 招 以 法 蓮  

人 铒 助 他 反 抗 亞 捫 人 （士 十 二 2 ) 。這 仍  

是 幫 助 。

N ip h a l用 了 六 次 ，都 是 集 合 人 民 。 因  

此 它 們 被 認 爲 是 被 招 聚 的 人 們 （ 窗  

八  1 6 )  °
H ip h i l出 現 七 次 ，只 有 一 次 是 使 役 的  

意 義 （拿 三 7 ) 。四 次 有 集 合 之 意 ，道 樣  

便 對 應 於 N ip h a l的 葱 義 ，但 爲 主 励 語 氣  

( 撒 下 廿 4 〜 5  ) 。一 次 用 於 表 達 緊 吿 性 的  

呼 叫 ，很 像 Q a l的 用 法 之 一 ；一 次 單 單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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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得 到 別 人 的 注 意 好 傅 遞 信 息 （ 亞  

六 8 ) °
和׳ag״ 叫״ 之 間 的 差 別 ，似 乎 是  

0  _ 用 得 較 卓 。然 而 逭 只 是 一 個 相 對 的 差  

另0 ，因 爲 2 5 ‘0^ 也 發 現 於 五 經 中 ，而 丨5· 
也 出 現 於 被 擄 後 的 作 品 。但 早 期 和 (1̂ 期  

各 字 出 現 次 數 之 對 照 ，支 持 上 述 一 般 性 的  

差 別 。在 寫 作 日 期 大 約 在 聯 合 王 國 時 期 的  

著 作 中 ， 的 勋 詞 和 名 詞 被 發 現 約 44 

次 （舊 約 總 共 爲 7 6 次 ） י 而 出 現  

馑 3 6 次 （總 共 爲 8 9 次 ） 。在 被 擄 後 的 著  

作 中 י 5־ δ  ‘a g 僅 出 現 二 次 י 而 ζδ 出 現 八  

次 。在 耶 利 米 ’密 、以 西 結 逬 和 撒 迦 利 亞 窗  

中 ，;εδ ‘叫 和 $ ‘叫 出 現 次 數 爲 2 1 比 7 。

此 二 字 根 ^ 意 義 上 非 常 接 近 ，基 本 意  

思 均 爲 在 困 厄 的 狀 況 中 幫 助 。逭 種 均 向 著  

耶 和 華 、假 神 、人 ，雖 然 户 有 幾 次 用  

於 人 י 而 25 ‘叫 只 有 一 次 。二 者 的 N iphal 
用 法 意 義 上 是 平 行 的 。在 H ip h i l中 有 一 些  

差 異 ，沿 僅 出 現 於 H iphil — 次 ，意 爲  

招 聚 一 個 集 會 ，這 是 ζδ-‘叫 的 意 義 之 一 。

、喊 叫

本 名 詞 衍 生 詞 用 了  1 8 次 ，其 中 1 6 次  

與 Q a l的 意 思 相 當 一 致 ，即 它 們 指 面 對 困  

難 時 幫 助 。例 如 本 字 用 於 猶 太 人 被 他 們 富  

有 的 鄰 舍 壓 迫 時 向 尼 希 米 的 呼 號 （尼  

五 6 ) 。當 末 底 改 聽 到 哈 受 向 猶 太 人 的 陰  

謀 時 便 哀 號 （斯 四 1 ) 。 ζδ  ‘a g 也 抽 象 地 用  

於 指 一 個 貧 乏 的 掌 管 者 之 愚 昧 的 喊 聲 （傅  

九 1 7 ) ，以 及 上 達 於 神 控 訴 所 多 瑪 的 呼 聲  

( 創 十 八 20 ) 。

L. J .  W·

~ זער 571  v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71a ר  קי 少 ז 許

571b  * h ^ p  少 許 、 些

微 ^ 少 量

m i z ‘S r 小 、少 許 、少 量

本 字 僅 於 以 赛 亞 密 出 現 四 次 。三 次 與  

同 義 的 ^ ״מ/ 連 用 。連 用 時 ，在 兩 個 例 子  

中 字 面 上 是 些 許 、少 許 時 間 ，需 要 譯 得 強  

一 些 ：一 點 點 時 間 （赛 十 25 ; 廿 九 4  ) 。 

另 外 二 個 用 法 是 關 於 數 目 ，例 如 在 赛 十 六  

י 14 它 又 與 ^ 連 用 י 字 面 是 少 數 、少 

量 餘 民 。參 相 似 ―義 的 字 根 ，可 能  

僅 是 本 字 語 音 的 變 化 。 *

L. J .  W .

5 7 2 叫 ！ " 印 叫 瀝 青 （出 二 3 ; 赛 卅 四

·· 573 p.T 火 把 、火 花 （箴 廿 六 18
( 赛 五 十 11

PJ 見  577a 
見  574e זלןידם

老 、變 老 קן 574 ז

相 關 字

翻 額 、下 巴 574 1ןרןוa
ζ ά ς β η ) 老的) קו 574b 1ז

z d q e n j  老年) 574 זc tip 
z i q n a ) 老年) 574 1דד5，זלd

老 年 +574 זר!יניםe

Ζ ά ϊέ η 可 能 是 ( 鬍 鬚 ）的 衍 生 

詞י 。它 是 一 個 狀 態 動 詞 ，用 Q a l的 時 候 

表 示 年 輕 之 後 的 狀 態 （詩 卅 七 25 ) 。我 們 

; 遇 到 這 種 片 語 「年 紀 老 邁 』 （創 廿 四 1 
密 十 三 1 ; 參 撒 上 十 七 1 2 ) 或 「年 紀 老 

邁 、 日 子 滿 足 j  ( 代 上 廿 三 1 ) 。它 指 男 

人 ，也 指 女 人 。在 這 個 人 生 時 期 ，結 婚 

(得 一  12 ) 和 生 子 （創 十 八 1 2 〜 1 3  ; 王 

下 四 14 ) 的 指 望 已 停 ，白 髮 出 現 （撒 上 十 

; 二 2 ) ，視 力 （創 廿 七 1 ; 參 撒 上 三 2 
，1 四 1 5 ) 、新 陳 代 謝 和 運 動 （王 上 一 

並 有 跌 倒 的 危 險 （撒 上1י 5)都 衰 退  

四 1 8 ) 。用 詩 的 象 徵 對 年 老 作 描 述 始 於 傅 

十 二 1〜 5 。 死 亡 已 指 日 可 待 （ 創 十 

〜九 31 ; 廿 四 1 ; 廿 七 1 〜 2  ; 辔 廿 三 1 
2)，領 導 權 必 須 讓 給 他 人 （窗 十 三 1 ; 撒 

上 八 1 ，5 ; 代 上 廿 三 1 ) 。然 而 一 個 人 在 

這 個 狀 態 中 應 受 尊 敬 （利 十 九 32 ) ，不 可

。( 被 藐 視 （箴 廿 三 22 
動 詞 的 H ip h i l指 一 個 人 的 老 化 （箴 廿

。(二 6 ) 和 樹 根 的 衰 老 （伯 十 四 8 
六 十 歲 似 乎 是 成 熟 人 和 老 年 人 的 分 野 

但 明 顯 地 利 未 人 於 五 十8 ) י〜(利 廿 七 1 
歲 時 退 休 （民 四 3 ，2 3 ， 30 ) 。詩 人 建 議 

八 十 歲 是 不 平 常 的י七 十 歲 是 正 常 的 搿 命 

(詩 九 十 10 ) 。在 列 王 時 代 八 十 歲 算 是 非 

。）〔常 髙 涛 （撒 下 十 九 3 2 〔 H 3 3
zaqan  54 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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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根 的 陽 性 名 詞 。烏 加 列 文 爲  

而 《 , A isW U S N o .7 8 2。人 的 腮 鬍 （撒 下 廿 

9 )和 獅 子 的 鬍 子 （撒 上 十 七 35 ) 可 以 被 

抓 住 。長 大 痳 瘋 的 要 得 潔 淨 必 須 剃 去 鬍 鑕 

(利 十 四 9 ) 。以 色 列 人 和 祭 司 （利 十 九 

2 7;廿 一  5 ) 被 禁 止 割 鬍 鑽 的 周 圍 （兩 

鬍 醎 會 被 拔 掉 （拉י«)。在 遭 遇 困 厄 時 

九 3 ) 或 剃 掉 （赛 十 五 2 ; 耶 四 一  5 ··四 

八 37 ) 。以 西 結 被 命 令 剃 鬍 黢 作 耶 路 撒 冷 

即 將 毀 滅 的 象 徴 （結 五 1 ) 。在 詩 一 三 三 

2 中 奇 怪 的 描 述 （ K JV  ) 並 非 指 亞 倫 的 鬍 鑌 

流 到 他 的 衣 襟 ，而 是 指 資 油 流 到 衣 襟。

年 老 的 、古 老 的 、年 老 的 人 、長  

老 、老 臣 、最 老 的 、老 的 、老 人 、年 老

的 女 人

七 十  士  譯 本 譯 爲 。  

是 一 個 形 容 詞 ，從 『年 老 衍 生 而 

來 ，後 者 是 一 個 從 名 詞 力 扣 / ! 來 的 動 詞。 

或 用 作 表 示 屬 性 的 形 容 詞 ’或 用 

作 實 名 詞 ，描 述 一 個 人 （男 性 或 女 性 ）與 

( 七 少־25 年 人 （μ ，flr ; 創 十 九 4 ; 參 詩 州 

相 對 ，已 達 到 人 生 中 所 謂 老 年 的 階 段 ° 閃 

年 紀 老 邁 、 日 子 滿 足 J״ 語־ 的 特 有 說 法 是 

(創 廿 五 8 ; 卅 五 29 ; 伯 四 二 17 ) 。正 

常 的 希 伯 來 社 會 在 街 上 不 但 有 男 孩 女 孩 玩 

耍 ，且 有 年 老 的 男 女 扶 著 他 們 的 柺 杖 （亞 

老 的 共 同 組 成 社־八 4  ) 。 Γ 少 的 j 和 1 

會 全 體 （ 出 十 9 ; 軎 六 21 ; 代 下 卅

。( 六 17 ; 斯 三 13 
老 年 人 應 當 被 尊 敬 （利 十 九 32 ; 參 哀 

五 1 2 ) 。年 輕 者 要 等 年 老 者 說 完 話 才 說 

(伯 卅 二 4 ) 。從 羅 波 安 不 採 納 老 年 人 的 

主 意 而 喜 好 少 年 人 的 主 意 之 事 上 （王 上 十 

二 6ff. ) ，可 覺 察 到 他 們 身 爲 勸 吿 者 的 重 

長 老 的 勸 吿י要 （參 結 七 26 ) 。另 一 方 面 

救 了 耶 利 米 一 命 （耶 廿 六 17 ) 。白 髮 爲 老 

年 人 的 尊 榮 （箴 廿 29 ) ，子 孫 爲 他 的 冠 冕

。((箴 十 七 6 
咖 如 作 爲 實 名 詞 通 常 爲 複 數 ，是 一 個 

尊 門 術 語 ，出 現 約 1 0 0 次 。在 各 處 經 文 

中 ，須 因 上 下 文 決 定 其 究 竟 意 指 老 年 人 或 

領 導 群 體 （編 按 ··指 長 老 ） 。舊 約 並 未 淸 

楚 記 載 關 於 有 資 格 成 爲 一 個 的 年 齡

界 限 或 進 入 道 團 體 的 細 節。 

在 一 個 家 中 有 長 老 ，如 法 老 的 家 （創 

五 十 7 ; 詩 一 0 五 22 ) 或 大 衛 家 （撒 下 十 

二 17 ) 。希 伯 來 城 市 和 摩 押 和 米 甸 （民 廿

二 4 ( י 7  和 基 遍 （耆 九 11 ) 族 的 領 導 群  

體 是 長 老 們 。該 制 度 自 漢 摩 拉 比 時 代 以 來  

即 爲 赫 人 、馬 里 和 巴 比 倫 人 所 知 。長 老 和  

首 領 （k r /m  ) 常 常 連 合 組 成 一 個 政 府 團  

M 。 長 老 坐 在 城 門 口 （ 申 廿 一  1 9 ; 廿  

二 15 ; 箴 卅 一  23 ; 哀 五 י ( 14 解 決 許 多  

問 題 ，如 貞 潔 的 爭 論 （申 廿 二 15 ) 、見 證  

財 產 的 讓 渡 （得 四 9 ， 11 ) 和 審 問 謀 殺 案  

件 （申 十 九 12 ; 廿 一  I f f . ; 書 廿 4  ) 。

在 五 經 中 我 們 已 經 見 到 『以 色 列 的 長  

老 j  ( 出 三 16 ; 十 八 1 2 ) 。他 們 目 擊 摩  

西 轚 打 磐 石 （出 十 七 5 〜 6  ) 。在 曠 野 中 ， 

七 十 位 長 老 見 證 立 約 的 儀 式 （出 廿 四 1 ，

9 ) 。當 摩 西 上 山 時 ，他 們 判 決 案 件 （出 廿  

四 14 ) 。全 會 衆 犯 罪 時 ，長 老 們 就 要 按 手  

在 贖 罪 祭 頭 上 （利 四 15 ) 。他 們 在 會 幕 那  

裏 接 受 聖 靈 （民 ^ -一  16 25〜 2 4 ( י  。廿 五  

位 長 老 目 擊 大 坍 和 亞 比 蘭 的 下 場 （民 十 六  

2 5 ) 。 十 個 人 組 成 一 個 決 議 團 （ 得  

四 2 ) 。宣 讀 律 法 時 ，長 老 和 審 判 官 站 在  

約 榧 前 （書 八 33 ; 參 廿 三 2 ; 廿 四 1 ) 。

以 色 列 的 長 老 向 撒 母 耳 求 立 一 位 王  

( 撒 上 八 4 ) 。甚 至 在 建 立 王 國 之 後 ，選  

立 王 的 權 柄 也 在 以 色 列 長 老 的 身 上 ，以 致  

大 衛 在 受 育 於 希 伯 崙 之 前 與 他 們 立 約 （撒  

下 五 3 ) 。押 沙 龍 得 到 他 們 的 喜 愛 （撒 下  

十 七 4 ,  1 5 ) ，而 大 衛 在 押 沙 龍 叛 亂 後 返  

回 作 王 時 ，僅 得 Γ 猶 大 長 老 J 的 允 許 （撒  

下 十 九 1 1 C H 1 2 〕 ） 。他 們 在 後 期 的 歷 史  

中 繼 續 作 王 的 顧 問 團 （王 上 廿 7 ) ，並 保  

有 獨 立 的 權 威 （王 上 廿 一  8 ) 。約 西 亞 招  

聚 他 們 聆 聽 新 發 現 律 法 書 的 宣 讀 （王 下 廿

三 1 ) °
即 使 在 被 擄 期 間 ，長 老 們 仍 然 有 影 響  

力 （ 耶 廿 九 1 · · 結 八 1 ; 十 四 1 ;  
廿 1 ) ，在 被 擄 歸 回 後 的 社 會 中 亦 同 （拉  

十 8 ， 14 ) 。在 會 堂 及 敎 會 中 他 們 角 色 繼  

續 存 在 但 形 式 有 所 修 改 。但 那 些 在 昆 蘭 社  

團 中 擔 任 領 導 者 並 非 長־״ 老 』 。

老 年

陽 性 名 詞 ，從 字 根 衍 生 而 來  

( 創 四 八 10 ) ，指 年 齡 的 特 質 。不 像 摩 西  

( 申州 四־ 7 ) 、雅 各 的 老 邁 使 眼 睛 昏 花 。

之 句 於 益 年 老 的 、老 年

陰 性 名 詞 ，從 字 根 ζδΑτα/ i 衍 生 來 ，用 

於 獨 立 形 和 附 屬 形 。用 於 撒 拉 、所 羅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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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撒 的 年 老 （創 廿 四 36 ; 王 上 4 — ־1   ; 十  

五 23 ) 。它 代 表 身 體 日 益 袞 弱 之 時 ，而 神  

的 眷 顧 也 延 及 於 此 一 時 期 （詩 七 一  9 ,  
18 ; 赛 四 六 4  ) 。

老 年

陽 性 名 詞 ，指 一 種 存 在 的 狀 況 （創 廿  

一  2 , 7 ; 州־七 3 ; 四 四 2 0 ) 。在 亞 伯 拉  

罕 的 例 子 中 י 它 指 以 撒 的 出 生 很 不 颂 常 。 

它 也 解 釋 了 雅 各 爲 何 較 偏 愛 約 瑟 和 便 雅  

憫 。

參 考 書 目 ：B ornkam m , G■， “ Presbut- 
eros ，” in T W N T，VI, pp· 651 —83· E vans， 
Geoffrey, “ Ancient M esopotam ian  Assem- 
b lies/’ JA O S 78: 1 11 ־־־. Jacobson ,
T hork ild， 44Prim itive D em ocracy in 
A ncient M esopotam ia,” JN E S  2: 159 — 72· 
M cKenzie, D onald  A ·， “Judicial 
Procedure a t the T ow n G a te ，’’ VT 14: 
1 0 0 1 0 4 M .־־  cK enzie, Jo h n  L., “ The 
Elders in the Old T estam en t，” Bib 40: 
522 — 40. M alam at， A b rah am ， “ K ingship 
and Council in Israel an d  Sum er，” JN E S  
22: 2 4 7 5 3 ־ ־ . N o th , M artin , The H is to ry  o f  
Israel, London: Black, 1958, pp. 1 0 7 1 0 8  .־־־ 
Pedersen, Johannes， Israel， vols. 1一 I I， 
London: O xford, 1940, pp. 36ff, T D N T , 
V I，pp· 655 — 61·

J .  P .  L.

575  ηρ! 扶 起 （詩 一 四 五  15 ;
一 四 六 8 )

576 I ז?לן  精 煉 、淨 化

基 本 槪 念 是 使 某 物 變 純 （參 ，含  

有 試 驗 某 物 以 決 定 其 純 度 之 意 Γ 。字 根 用  

Q a l有 兩 次 ，P ie l有 一 次 ，P u a l有 四 次 。 

Q a l出 現 於 伯 廿 八 1 ，講 到 一 個 煉 金 的 地  

方 。P ie l出 現 於 瑪 三 י 3 說 神 要 熬 煉 利 未  

人 像 金 銀 一 樣 。 的 P u a l總 以 分 詞 出  

現 ，例 如 大 衛 收 集 用 以 建 殿 的 部 分 金 子 被  

描 述 爲 精 金 （代 上 廿 八 18 ) 。除 兩 個 例 子  

以 外 ，每 個 例 子 都 指 熬 煉 金 屣 ，當 然 是 用  

火 來 煉 。在 赛 廿 五 6 所 提 及 酒 的 澄 清 ，可  

能 是 指 輕 輕 倒 出 來 ，而 非 過 滤 （如 K B 所  

建 議 ） י 參 耶 四 八 1 1。伯 卅 六 2 7 的 意 義  

難 解 。 Pope ( “Jo b ” in AB ) 譯 爲  Γ 從

洪 流 中 蒸 脑 雨 水 』 。道 裏 所 講 的 蒸 發 過 程  

可 隱 喩 爲 精 煉 嗎 ？

L. J .  W .

577 מל,  I ז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 7 7 a 鎖 זה  鍊 （如 鴻 三 10 :
赛 四 五 1 4 ) 來 源 不 確 定 。〇8  
和 B D B 不 同 ，認 爲 從 衍  

生 來 ，因 阿 拉 伯 和 敍 利 亞 同 源  

字 之 故

577b  鎖 鏈 僅 見 於 耶

四 十 1

רין 〈以 以 見 543a
p S rS ，） 見  542d

578 רב*  被 ז 焚 燒 、 燒 焦 僅 見

於  Pual

衍 生 詞

5 7 8 a א  כ ב ר ז  所 羅 巴

伯

所 羅 巴 伯 是 約 雅 斤 王 的 孫 子 （代 上 三  

16〜 1 9 ) ，約 雅 斤 在 主 前 5 9 7 年 被 尼 布 甲  

尼 撒 所 擄 （王 下 廿 四 11〜 1 6 ) ，因 此 他 是  

猶 大 王 位 的 一 個 繼 承 人 。他 常 被 稱 爲 「撒  

拉 鐵 （ Shealtiel ) 的 兒 子 』 （ 撒 拉 鐵  

〔S a la th ie l〕 ，拉 三 2 ，8 ; 尼 十 二 1 ; 太  

一  1 2 等 ） ，但 在 代 上 三 1 7 爲 撒 拉 鐵  

( Shealtiel ) 的 兄 弟 、大 雅 的 兒 子 。撒 拉 鐵  

可 能 無 子 而 死 。或 是 他 的 侄 子 所 羅 巴 伯 被  

認 爲 是 他 的 合 法 繼 承 人 ，故 稱 爲 他 的 兒 子  

( 出 二 1 0 ) ，或 是 大 雅 盡 兄 弟 義 務 而 娶 了  

撒 拉 鐡 的 寡 婦 ，在 這 種 情 況 中 ，長 子 要 被  

認 爲 是 死 者 的 兒 子 （申 廿 五 5 〜 1 0 ) 。

所 羅 巴 伯 是 約 在 主 前 5 3 7 年 ，在 古 列  

的 許 可 之 下 ，第 一 批 自 巴 比 倫 被 擄 歸 回 之  

猶 太 人 的 首 領 （ Γ 省 長 J ，該 一  14 ; 
二 2 ， 21 ) 。虛 建 聖 殿 開 始 於 約 主 前 536 
年 （拉 三 8 〜 13 ) ，但 在 根 基 完 成 後 很 快  

就 停 止 了 （拉 四 2 4 ) 。十 六 年 後 （ 主 

前 5 2 0 年 ，大 利 烏 第 二 年 ，該 一  1 ; 亞 一  

1 ) ，兩 位 先 知 哈 該 和 撒 迦 利 亞 開 始 宣 講 並  

勸 勉 恢 復 建 殿 。所 羅 巴 伯 連 同 大 祭 司 耶 耆  

亞 回 應 這 勸 勉 （拉 五 1 〜 2  : 該 一  1 2 ) 。 

這 工 程 於 主 前 5 1 5 年 舂 完 成 。除 了 領 導 重  

建 ，所 羅 巴 伯 還 恢 復 了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的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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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拉 六 1 8 ) ，和 他 們 生 活 所 擗 的 供 給  表 達 神 懲 戒 過 程 的 其 他 方 面 或 細 微 差 別

( 尼 十 二 47 ) 。這 人 在 完 成 建 殿 後 的 事 我  

們 一 無 所 知 י 對 他 的 去 世 也 沒 有 任 何 記  

載 。

〔今 日 普 遍 地 假 定 王 室 後 裔 所 羅 巴 伯  

有 王 的 自 負 ，人 們 推 測 他 領 導 一 個 獨 立 迎  

励 ，但 很 快 被 波 斯 撲 滅 ，所 羅 巴 伯 死 於 其  

中 。道 個 理 論 沒 有 疽 接 的 證 據 。逭 理 論 假  

定 亞 六 1 1 不 是 提 出 大 祭 司 約 逬 亞 象 徴 彌  

赛 亞 ，而 是 原 本 應 爲 Γ 所 羅 巴 伯 』 ’他 才  

是 預 言 的 對 象 。這 觀 點 並 不 把 所 羅 巴 伯 想  

像 爲 王 兼 祭 司 。這 種 講 法 喜 歡 道 樣 的 翻  

譯 ， r 將 有 一 祭 司 在 他 王 位 旁 邊 J 
( RSV ) 。 參 考 N E B 對 11 β β的 腳 註 ：

Γ 可 能 是 一 個 錯 誤 ，應 爲 所 羅 巴 伯 J 。這  

觀 點 被 提 出 於 K raeling，E. 训

the P rophets, II, D aniel to  M alachi, 
Nelson, 1966, pp. 299 — 300· R· L. H . 〕

L. J .  W .

: 參 「投 郷 、撒 J1 ; 『投 挪 、

撒 j  ·· 『 脫 逃 、 分 散 j  ; p S ra d 『

散 佈 』 ； pSzar ז 撒 ■1。
〔在 詩 一 三 九 3 難 解 的 用 法 可 能 是 本  

字 根 語 意 的 引 伸 ，意 思 是 審 察 ，或 如 BDB 
所 建 議 ， 且 K B 和 D ahood  ( in A B， 

III ) 所 斷 言 的 ，可 能 是 一 個 從 名 詞  

zere，「指 距 （span ) 』來 的 励 詞 ζότδ Γ測  

盟  j  0 R. L. Η ·〕

G . V .Ig .

רוע ) ז z e r i ia 4)  M, 582b 
רוע 見 ז  583a
ח ׳( רזי (zarzipז 見  584a
ר רזי 見 ז  543b

580 ח1  ר  發 生 、升 起 、起 來 、

照 耀

見  578a

579  吹 散 、撒 、抛 棄 、簸 ；

^ 散 、圍 繞 、散 佈 、被 散 播 、被 分  

散

衍 生 詞

579a ה ר מז  (m iz re h ) 乾 莩 文

本 動 詞 的 基 本 思 想 是 搅 動 空 氣 ’造 成  

散 播 和 散 佈 的 結 果 。然 而 也 可 單 指 散 播 或  

散 佈 的 勋 作 ，如 摩 西 將 金 粉 撒 在 水 面 上  

( 出 卅 二 20 ) 。不 忠 的 祭 司 會 有 粦 抹 在 他  

們 臉 上 （瑪 二 3 ) 。

在 各 種 動 詞 形 式 中 ，指 爲 了 潔 淨  

或 懲 罰 的 緣 故 而 散 播 或 分 散 。穀 子 用 簸 箕  

把 糠 粃 吹 走 而 淸 潔 。神 的 約 民 也 需 要 潔  

淨 ，但 那 是 一 個 懲 戒 的 經 驗 ；因 此 隱 喩 地  

說 神 簸 了 祂 的 百 姓 （耶 十 五 7 ) ，使 他 們  

如 同 糠 粃 被 分 散 到 不 同 的 遠 方 。摩 西 警 吿  

說 ，如 果 以 色 列 人 離 棄 約 就 會 發 生 這 琪  

( 利 廿 六 33 ) 。耶 利 米 （四 九 32 ) 和 撒  

迦 利 亞 （一  19 ; 二 2 ) 均 提 及 以 色 列 人 如  

何 因 外 邦 的 入 侵 而 分 散 到 列 邦 中 。先 知 也  

曾 預 吿 那 些 用 來 懲 戒 以 色 列 的 國 家 ，有 一  

天 他 們 自 己 會 被 脑 揚 ，完 全 分 散 至 永 遠  

( 赛 四 一  16 ) 。

許 多 同 義 字 都 用 來 指 以 色 列 的 分 散 ’

衍 生 詞

580a 黎 זרח  明 、照 耀

580b ח+  ר אז  本 地 人

580c מזרח־(־ ( m i z r a h ) 日 出 之 地

、東 方

B D B 未 列 照 耀 爲 意 義 之 一 ，但 K B 列  

入 照 出 、發 閃 光 。

意 爲 上 升 、發 生 ，用 於 三 方 面 。 

⑴ 指 大 痳 瘋 症 狀 突 然 發 生 （y r a b /  : 代 下  

廿 六 1 9 ) 。⑵ 用 於 太 陽 出 現 ’不 特 定 指 其  

光 線 的 散 佈 （傅 一  5 ; 拿 四 5 ) ， （這  

樣 ，它 是 指 日 間 的 時 刻 ） ，或 指 在 早 晨 它  

的 （放 射 ）光 芒 （撒 下 廿 三 4 ) 。⑶ 它 也  

用 於 比 喩 性 的 窓 思 ，講 到 因 神 進 入 一 個 人  

的 生 命 而 得 的 拯 救 、光 、榮 耀 （詩  二

4 ; 赛 五 八 1 0 ; 六 十 1 ) 。道 琪 的 想 法  

是 ，如 同 太 陽 在 淸 菝 出 現 ^ 不 因 人 的 努  

力 ，但 是 它 的 光 湧 到 他 的 四 周 並 使 黑 暗 退  

去 ，同 樣 耶 和 華 也 有 主 權 授 與 祂 的 救 恩 而  

帶 來 光 和 榮 耀 。本 字 兩 次 用 於 神 自 己 的 顯  

現 ，爲 祂 子 民 帶 來 救 恩 （费 六 十 2 ) 和 公  

義 （瑪 四 2 〔 H 3 : 2 0 〕 ） 。二 例 都 有 一 個  

預 言 י 關 乎 耶 穌 蕋 督 以 救 主 和 主 的 身 分 而  

來 °

本 地 人 、在 本 土 出 现 的 人  

:^ :名 詞 指 一 個 人 在 他 的 本 土 出 現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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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西 律 法 中 本 字 常 用 來 指 特 定 的 本 地 出 身  

( 民 十 五 29 ; 詩 卅 七 י 35 像 一 棵 樹 ） ， 

即 屬 於 應 許 之 地 族 長 們 的 子 孫 （ 出 十  

八  19)  °

m i z r % 束 方 、曰 出 之 地

本 名 詞 與 ζ δ / # 密 切 相 關 。用 在 與 曰  

出 有 關 時 י 特 別 指 ^ 出 的 地 方 或 區 域 。它  

常 被 譯 爲 東 邊 或 束 方 。它 嚴 格 地 用 指 地 方  

而 言 （赛 四 一  2 ; - — 8 ) ，但 在 先 知

之 言 中 也 有 比 喩 的 用 法 ，關 於 禍 （摩  

八 12 ) 與 福 （亞 十 四 4  ) 。

G . V. G .

581 0：1丨 在 大 水 中 流 出 、沖 走

( 詩 九 十 5 ， Q al ; 詩 七 七 1 8 ， 

Poel )

衍 生 詞

581a ”ם   豪 雨 、傾 盆 大

雨 （如 赛 四 6 ; 哈 三 10 )
581b ה  קן 射 זן 出 （ 即 精

g : 結 廿 三 2 0 )

I 撒 ^ ןרע 582 種 、播 種

582a +זרע (^ e ra ^  播 種 、種 子  

、後 裔

582b זרוע ‘ ע  播 種 、被 散  

佈 的 束 西  

582c ע י ז  蔬 菜

582d זרעו 蔬 菜

582e א א ק ר 耶斯列 יז

582f סע!?? 播 種 之 地

本 動 詞 出 現 5 6 次 ： Q al 4 6 次 ； Pual 
一 次 ； N iphal 六 次 ； H iphil 三 次 。 的  

語 源 非 常 令 人 困 惑 ，因 爲 儘 管 它 出 現 於 阿  

拉 伯 文 、敍 利 亞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指 向 一 個  

原 始 的 閃 語 z r ‘ ，並 且 似 乎 爲 二 個 字 根 z r ‘ 
r 播 種 J 和 ^rvvr 撒 J 的 異 文 融 合 （cow- 

^ 但 這 與 Λ״ ‘ 的 d 並 不 存 留 於 烏  

加 列 文 而 以 命 )；出 ^ 道 事 : ^ 不 符 （參 U T , 
5: nos 3 —4; 19: nos· 702, 705 ; 但 注 意  19: 

733 手 臂 ■I ) 。

¥ 面 上 设 1̂ ‘指 在 田 間 播 種 的 動 作  

( 創 廿 六 12 ; 赛 卅 七 30 ) 。它 以 被 撒 的

種 子 之 種 類 作 直 接 受 詞 ，如 撒 麥 子 （耶 十  

二 1 3 ) ，或 以 被 撒 種 的 田 地 爲 直 接 受 詞  

( 出 廿 三 10 ; 利 廿 五 3 ) 。偶 而 它 接 著 種  

子 和 田 地 兩 個 直 接 受 詞 （如 如 利 十 九 19 ; 
申 廿 二 9 ， 「不 可 把 兩 樣 種 子 種 在 你 的 葡  

萄 圃 裹 』 ） 。逭 個 禁 止 無 疑 是 指 企 圖 導 至  

豐 收 的 迦 南 儀 式 。最 後 י 本 動 詞 也 用 於 在  

一 個 被 擄 的 城 市 撒 上 了 鹽 （士 九 45 ) 。

比 喩 用 法 上 ，這 動 作 指 耶 和 華 在 未 來  

的 一 日 ，將 以 色 列 播 種 （種 植 或 建 立 ）在  

巴 勒 斯 坦 地 （何 二 23 ) ，或 是 祂 承 認 雖 然  

祂 曾 將 以 色 列 播 散 在 地 上 列 國 中 ，將 來 有  

一 天 祂 也 必 招 聚 他 們 （亞 十 9 ) 。25m 也״   

比 喩 性 地 與 道 德 行 動 連 用 ：撒 義 種 （箴 十  

一  18 ) ，栽 種 公 義 （何 十 12 ) ，散 佈 亮  

光 י 即 喜 樂 （詩 九 七 י ( 11 撒 罪 孽 （箴 廿  

二 8 ) ，種 毒 害 （伯 四 8 ) ，種 風 （何 八  

7 ) 。在 赛 十 七 1 0 ，本 動 詞 藉 種 樹 苗 或 挿  

枝 描 述 以 色 列 拜 外 邦 神 ，而 在 詩 一 二  

六 5 ，它 則 象 徵 努 力 工 作 的 憂 傷 之 後 跟 著  

喜 樂 的 結 果 。在 樹 的 比 喩 中 ，它 也 可 指 君  

王 的 統 治 （赛 四 十 2 4 ) 。最 後 ，用 Ni· 
p h a l指 一 個 婦 人 成 孕 （民 五 28 ) 或 生 孩 子  

( H ip h i l，利 十 二  2 ) 。

‘ 撒 種 、種 子 、後 裔

本 名 詞 用 了  2 2 4 次 。它 的 用 法 分 爲 四  

個 語 意 學 的 範 賭 ：1 . 撒 種 的 時 期 ；2· 作 爲  

被 撒 的 種 子 或 被 撒 之 物 所 結 的 種 子 ；3· 精  

液 ；4 .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雅 各 應 許 譜 系 的  

後 裔 ，或 此 應 許 子 民 之 外 其 他 團 體 的 後  

裔 。

主 要 的 意 義 來 自 農 業 。與 收 獲 時 期 對  

照 的 播 種 時 期 ，根 據 神 在 洪 水 後 向 挪 亞 保  

證 的 應 許 模 式 ，將 循 環 不 息 （創 八 22 ; 參  

利 廿 六 5 ) 。播 種 或 栽 樹 於 肥 田 中 （結 十  

七 5 ) ，因 此 頗 符 合 亞 喀 得 文 的 i r w ז  耕  

作 地 』 。種 在 道 些 田 地 中 的 種 子 本 身 有 相  

同 的 名 字 （創 四 七 1 9 ， 23 ; 利 ^ 一״־  37〜 

38 ; 民 廿 四 7 ; 申 廿 八 38 ; 赛 五 五 1〇 ; 
摩 九 1 3 ) 。其 出 產 之 物 也 有 同 樣 的 稱 呼  

( 如 創 一  11 〜 12 2 9 的י  菜 蔬 和 樹 木 1 或 伯  

卅 九 1 2 收 聚 到 毅 倉 中 的 種 子 。道 樣 ，實 際  

上 整 個 農 事 的 循 環 都 用 《; ^ ‘一 字 槪 要 說  

明 了  ：從 播 種 的 動 作 ，到 種 下 去 的 種 子 ’ 
到 所 得 的 收 穫 。 zera # 的 比 喩 用 法 是 指 猶 大  

的 拜 偶 像 （赛 十 七 11 ) ，他 們 栽 上 『佳 美  

的 樹 秧 子 J ，又 挿 上 異״״ 樣 的 栽 子 』 。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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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横 斯 一 亞 多 尼 斯י或 指 烏 加 列 文 

(T am m u z-A d o n is，編 按 ：參 結 八  14 ) 的 

或 指 愚 昧 地 稲 下 荆 棘 和 疾 藜 卻י禮 拜 儀 式

期 望 有 花 或 蔬 菜 的 收 成。

是 指 精 液 ， 「她 就״ 在 民 五 2 8 的 zem 
要 因 精 液 懷 孕 』 。它 常 出 現 於 這 樣 的 描 述 

中 ： Γ 遺 精 J ( 利 十 五 1 6 ， 32 ; 廿 二 4 
它 也 用 作 表 方 式 的 直 接 受 格。( 

(accusative o f  m ode ) 並 委 婉 地 課 爲 『交 

; 合 ，與 婦 人 肉 體 性 地 同 臥 ■1 ( 利 十 五 18 
十 八 20 ; 民 五 13 ) 。注 意 在 耶 卅 一  2 7 的 

應 許 中 同 樣 的 用 法 。在 末 後 的 日 子 耶 和 華 

要 把 人 的 種 和 牲 畜 的 種 播 種 在 以 色 列 家 和

猶 大 家。

最 重 要 的 神 學 用 法 發 現 於 第 四 個 範  

瞜 。創 三 1 5 開 始 ，種 子 一 字 規 則 地 用 在 眾 

數 的 集 合 名 詞 中 （絕 未 用 過 複 數 ） 。本 箅 

有 名 詞 是 應 許 敎 義 中 極 爲 重 要 的 一 點 ，因 

爲 希 伯 來 人 絕 不 用 本 字 根 的 複 數 指 『後  

裔 J 或 子 孫 J 。亞 蘭 文 譯 本 有 時 把 逭 専 

如 他 爾 根 的 創 四 1 0 ，但 亞י有 名 詞 複 數 化 

蘭 文 在 關 於 應 許 譜 系 的 段 落 中 皆 使 用 單  

數 。因 此 本 字 指 出 整 個 後 裔 譜 系 爲 一 單  

或 指 一 個 人י元 ，然 而 它 也 有 足 夠 的 彈 性 

代 表 整 個 圑 體 的 縮 影 （即 應 許 之 人 ，至 終 

爲 基 督 ，或 指 在 整 個 自 然 和 / 或 屬 靈 子 孫

的 譜 系 中 的 許 多 人）。

創 三 1 5 正 是 這 樣 。一 個 逭 樣 的 後 裔 屬 

於 女 人 的 譜 系 ，與 之 對 照 的 是 敵 對 的 後 

是 撒 但 跟 隨 者 的 譜 系 。然 後 令 人 驚 奇י裔 

地 ，經 文 宣 佈 一 位 男 性 的 後 裔 最 後 將 制 服

撒 但 本 身 且 贏 得 勝 利。 

這 個 給 夏 娃 的 應 許 在 亞 伯 拉 罕 之 約 中 

被 擴 大 ，並 且 變 得 更 特 定 。神 要 透 過 亞 伯 

拉 罕 的 兒 子 以 撒 和 他 的 子 孫 賜 下 土 地 和 無 

數 的 後 裔 ：創 十 二 7 ; 十 三 1 5 〜 1 6  ; 十 五 

; 1 0 ，1 2 ，19〜7 1 3 ， 18 ;十 六  10 ; 十 七 

·· 4 ，24〜廿 二 1 7 〜 1 8  ; 廿 四 7 ; 廿 六 3 
廿 八 4 ，1 3 〜 1 4  ; 卅 二 13 · ·卅 五 12 ; 四 

八 4 。整 個 譜 系 的 建 立 和 應 許 的 持 續 可 見 

; 9 於 出 卅 二 13 ; 卅 三 1 ; 申 一  8 ; Η-一

。卅 四 4 ; 書 廿 四 3 
同 樣 的 說 法 可 以 用 在 大 衛 和 他 的 後 裔 

與 詩 十 八י身 上 。應 許 在 撒 下 七 1 2 繼 續 著 

彌 赛 亞 （受 脊 者 ） 』平 行5|־ 0〔？1 5 1〕的 

，(見 撒 下 廿 二 51 ) ; 又 道 複 於 詩 八 九 4 
2 9 ，3 6〔 Η 5 ，3 0 ，3 7 〕以 探 討 論 撒 下 七 韋

。大 衛 之 約 的 註 釋 中

這 個 在 题 娃 、亞 伯 拉 罕 和 大 衛 的 後 裔  

中 發 現 的 共 同 一 致 性 ，在 以 赛 轡 中 得 到 神  

學 的 說 明 ：赛 四 一  8 ; 四 三 5 ; 四 四 3 ; 
四 五 1 9 ， 25 ; 四 八 19 ; 五 三 10 ; 五  

四 3 ; 五 九 2 1 ; 六 一 9 ; 六 五 9 ; 六  

六 22 ; 耶 卅 一  3 6 〜 3 7  ; 卅 三 26 ; 代 下 廿  

7 °
專 有 名 字 ，意 爲 神 播 種 或 神  

將 播 種 ；耶 斯 列

本 名 字 有 五 個 不 同 的 用 法 。三 個 是 地  

理 上 的 區 域 ：1 . 以 薩 迦 的 一 城 י 在 基 利 波  

山 腳 下 （逬 十 九 18 ; 王 上 廿 一  Iff. ) ; 2. 
猶 大 的 一 城 ，大 衛 的 一 妻 來 自 此 （撒 上 廿  

五 43 ) ; 3 . 耶 斯 列 谷 ，連 接 西 邊 的 以 斯 得  

倫 谷 和 東 邊 的 約 但 河 谷 。

耶 斯 列 也 是 一 位 猶 大 後 裔 的 名 字 （代  

上 四 3 ) 。

最 重 要 的 神 學 用 法 是 先 知 何 西 阿 和 歌  

蔑 的 長 子 所 起 的 名 （何 一  4 〜 5  ) 。先 知 爲  

他 兒 子 取 名 「耶 斯 列 J י 在 何 二 2 3 這 名 字  

有 一 個 關 於 動 詞 治 ^ ׳ 的 意 義 播 種 J 和  

撒 』的 遊 戲 。然 而 在 一  4 它 是 指 一 個 耶  

戶 殺 開 一 條 血 路 通 向 王 座 的 歷 史 事 件 （王  

下 九 30〜 十 11 ) 。根 據 何 一  3 ，歌 蔑 爲  

何 西 阿 生 了 這 個 兒 子 ，所 以 他 不 是 淫 亂 所  

生 。我 們 必 須 捨 棄 一 個 觀 點 ，即 神 吿 訴 先  

知 去 娶 一 個 已 爲 娼 妓 ，且 已 有 未 經 婚 絪 關  

係 生 出 子 女 的 婦 人 爲 妻 。相 反 地 ，何 一  2 
的 命 令 中 包 含 所 謂 鈮 式 修 飾 法 （ zeugm a ) 
的 比 喩 用 法 ，其 中 主 要 動 詞 （ ז 去 、 

娶 j  ) 在 文 法 上 支 配 兩 個 受 詞 ，但 在 邏 輯  

上 卻 只 支 配 一 個 。這 是 省 略 的 表 達 法 ’因 

爲 必 須 加 上 一 個 動 詞 Γ 並 且 生 兒 女 』 。母  

親 後 來 的 汚 名 傅 給 了 孩 子 們 ，所 以 他 們 也  

叫 做 從 淫 亂 所 生 的 兒 女 ，但 他 們 按 字 面 來  

說 不 是 這 樣 。最 後 ，可 以 看 作 是 目 的 陳 述  

的 何 一  2 ，其 結 構 更 可 能 是 預 示 結 果 ’故  

在 這 方 面 與 赛 六 9 〜 1 2 很 像 。

雖 然 以 色 列 的 背 道 和 屬 靈 的 淫 亂 ’正  

好 和 歌 蔑 後 來 實 際 上 的 淫 行 相 配 ’但 將 來  

有 一 天 神 要 再 次 把 以 色 列 種 在 她 的 土 地 上  

( 何 一 1 1 〔 Η 2 : 2 〕 ）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V II, ρρ_ 538 — 44.

W . C . Κ .

רע 583 ) ז z r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5 8 3 a  t y n j  (zW d a €) י ע ןר 
(V r d a 。 手 臂 、肩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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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ח ר 5 ז 8 4 ( z a r a p )

广枕”加 。 手臂 583 אץרועb

本 字 根 的 語 源 不 是 完 全 淸 楚 ，但 它 出 

現 在 亞 喀 得 文 、烏 加 列 文 、阿 拉 伯 文 、亞

蘭 文 和 衣 索 比 亞 語 中。

字י 面 的 意 義 手 臂 是 本 字 少 有 的 用 法 

在 大 約 9 0 次 中 只 出 現 一 打 以 上 ，如 ：士 

十 五 14 : 十 六 12 ; 撒 下 一  1 0。有 兩 次 它 

指 一 個 祭 牲 的 肩 （民 六 19 ; 申 十 八 3 ，中

譯 爲 前 腿）。

2>3«‘最 常 見 的 是 隱 喩 用 法 。 ^ 血 肉 之 

臂 J 象 徵 人 的 力 量 與 神 的 權 能 相 比 是 毫 無 

能 力 的 （代 下 卅 二 8 ) 。手 臂 的 複 數 等 於 

軍 事 或 政 治 的 力 置 ，或 說 眾 兵 （但 十 

31 )。這 樣 ，『折 斷 敵 人 的 膀 1 י 5 ， 22 一 

臂 j 是 一 種 比 喩 的 說 法 （撒 上 二 31 ; 伯 廿 

二 9 ; 卅 八 15 ; 詩 十 15 ; 卅 七 17 ; 耶 四 

八 25 ; 結 卅 2 1 ~ 2 2 ，2 4 〜 2 5  ) ，表 示 摧 

毀 敵 人 的 力 跫 、權 勢 或 暴 力 ’以 及 他 們 作

戰 的 能 力。 

膀 臂 最 常 還 是 用 於 擬 人 化 地 描 寫 神 的 

權 能 。最 生 動 的 例 子 出 現 於 赛 卅 30 ’霹 雷 

被 描 述 爲 Γ 他 降 罰 的 膀 臂 』 。神 在 創 造 

(耶 卅 二 17 ) 和 拯 救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出 

六 6 ; 十 五 16 ; 申 四 34 ; 詩 七 七 1 5 〔 Η 
伸 出1־ 6〕；赛 六 三 12 ) 的 事 上 顯 出 祂 那 1 

來 的 膀 臂 』之 權 能 。相 似 地 ，耶 和 華 的 膀 

臂 或 權 能 在 末 日 將 帶 來 另 一 個 拯 救 （詩 九 

; 八 1 ; 赛 四 十 10 ; 五 一  9 f f \ ; 五 二 10 
六 三 5 ; 結 廿 33f. ) 。同 時 在 以 色 列 之 下 

的 是 耶 和 華 永 遠 的 膀 锊 ，表 示 祂 必 保 護 保 

守 祂 的 百 姓 （ 申 卅 三 2 7 ; 詩 八 九 13 
H 1 4 〕 ；赛 卅 三 2 ) 。同 樣 的 膀 锊 兩 次〕 

。( 爲 個 人 而 用 （代 下 六 32 ; 赛 四 十 11 
耶 和 華 的 膀 臂 』用 作 耶 和־״，在 赛 五 三 1 

華 藉 祂 僕 人 完 成 的 救 聰 之 轉 喩。

參 考 害 目 ：G insberg, H· L·, “T he A rm  o f 
63 an d  the text o f־ Y 51 ־ H W H  in Isaiah 

Isa 53: 10—11，’’ JB L  77: 152—56· T H A T，

.5 2 2 - 2 3 ·I ， p p
·W . C_ K

滴 下 本 勋 詞 僅 以 *584 ןרח
( H ip h i l出 現 一 次 （詩 七 二 6

撒 זרק 585 、溉 、散 播

衍 生 詞

5 8 5 a ) ??זרלן+  m i z r ^ q )坑 、 &

本 励 詞 意 爲 大 量 地 朽 出 去 、投  

擲 、撒 （參 BDB ) ，出 現 3 5 次 ，它 的 同  

義 字 《5以 出 現 2 4 次 。除 少 數 例 外 י 均 譯  

爲 撒 ，如 撖 種 （赛 廿 八 25 ) ; 把 偶 像 的 灰  

撒 在 墳 上 （代 下 卅 四 4 ) ; 白 髮 散 布 （何  

七 9 ) 。L X X 將 z a r a g 譯 爲 倾 倒 ，用 於 祭  

牲 的 血 倒 在 壇 上 時 。

用 在 宗 敎 典 禮 中 有 兩 個 特 別 的 目  

的 。⑴ 在 莊 嚴 地 表 明 神 人 間 不 可 侵 犯 之 聯  

結 時 用 灑 血 的 方 式 （Τ . Lewis， in ISB E， 

2487 ) 。血 灑 在 百 姓 和 壇 上 （出 廿 四 6 〜

8 ) ，堅 定 了 垭 是 使 被 漏 者 （即 被 堅 定 的 立  

約 百 姓 ）通 向 一 位 聖 潔 、公 義 但 慈 愛 的 神  

之 通 路 （亦 參 王 下 十 六 1 5 ) 。⑵ 涵 血 是 整  

個 潔 淨 儀 式 中 的 一 面 。涵 血 表 示 成 聖 或 確  

認 成 聖 （出 廿 九 20 ; 利 一  5 ) ，此 外 也 有  

衛 生 的 目 的 ，且 又 有 確 定 的 宗 敎 意 義 （利  

十 七 6 ) 。

最 後 ^zSra י 用 在 其 他 非 常 宗 敎 性 的 方  

面 。它 談 到 審 判 ：摩 西 向 天 揚 灰 ，使 埃 及  

人 身 上 成 了 起 泡 的 瘡 （出 九 8 ) 。以 西 結  

用 於 溉 淸 水 （卅 六 י ( 25 和 耶 和 華  

在 祂 被 擄 的 約 民 心 中 作 更 新 的 工 作 有 關 。

盆 、碗

本 名 詞 兩 次 用 來 指 飮 酒 的 碗 （摩  

六 6 ; 亞 九 15 ) ，3 0 次 指 盆 ’用 於 不 同 的  

宗 敎 裝 置 和 典 禮 的 儀 式 中 。它 們 具 有 重 大  

意 義 י 因 爲 獻 祭 的 血 是 從 它 們 裏 面 被 灑 出  

或 濺 出 的 。

G . V . G .

586 רר*  打 ן 嘴 唆 本 動 詞 僅 以

P o e l出 現 （伯 四 一  18 ··王 下 四 35 )

587  Π %  虎 口 、指 距 （姆 指 尖 至

/』、指 尖 間 伸 張 時 之 距 離 ，如 赛 四

十 12 ; 出 廿 五 10 )

衍 生 詞

584a  1 חילז  水 滴 僅 見

於 詩 七 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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ב ח  見  589a

588 א  ” 藏 匿

衍 生 詞

588a א ב ח מ  藏 匿 的 地

方 ”僅 見 心 赛 卅 二 2 ，陳 7/!
( 附 屬 形 ）

參

588b א מחב  (m a lfiib d  ’） 藏 匿 的

地 方 彳 里 見 於 & 上 廿 三 23

仏 沾 ’在 出 現 的 3 0 處 之 中 2 5 處 用 於  

描 寫 人 因 密 怕 死 亡 而 隞 匿 起 來 。逭 樣 ，南  

方 聯 盟 的 五 王 י 因 害 怕 約 2? 亞 而 藏 匿 在 一  

個 洞 穴 迈 （逬 十 16 ) ; 亞 當 和 夏 娃 因 他 們  

自 覺 遠 離 耶 和 華 而 隱 藏 自 己 （創 三 8 ) ° 
其 他 י 如 掃 羅 被 選 立 爲 王 時 ，從 衆 人 面 前  

藏 起 來 （因 羞 怯 ？ ） （撒 上 十 22 ) 。年 輕  

人 在 約 伯 面 前 Γ 藏 匿 他 們 自 己 J ，表 示 尊  

敬 或 畏 懼 （ 伯 廿 九 8 ,  R S V 作 with- 
draw  ) 。雅 各 暗 暗 地 逃 離 拉 班 （ 『藏 匿 自  

己 而 逃 · 1 ，創 卅 一  27 ) 。特 別 是 创 三 8 ’ 
י 10 當 亞 當 和 夏 娃 犯 罪 後 ，逃 避 神 的 面 。 

由 上 下 文 可 看 出 ，他 們 是 因 害 怕 而 躱 藏 ， 

可 能 是 想 到 犯 罪 將 導 至 死 亡 後 果 ，並 且 在  

公 義 神 面 前 意 識 到 他 們 的 罪 。

兩 次 所 指 是 東 西 的 藏 匿 而 非 指 人 。在  

伯 廿 九 י 10 首 領 們 藏 他 們 的 聲 音 （A S V 、 

RSV : voice... was hushed r 聲 音  靜

默  j ， K JV  : held their peace Γ 保 持 他 們  

的 靜 寂 J ) 。伯 卅 八 3 0 ，諸 水 『隱 藏 自  

己 j 如 石 頭 一 般 ，即 指 水 就 這 樣 消 失 而 變  

成 冰 （ RSV : becom e h a rd ， Γ 變 得 堅  

硬 j  ) °
本 字 動 詞 在 H ip h i l的 用 法 上 י 是 及 物 動  

詞 י 就 如 喇 合 藏 探 子 （畓 六 1 7 ， 25 ) 。 

H o p h a l只 出 現 一 次 ，最 被 励 式 的 用 法 י 如  

人 們 被 藏 在 監 牢 逛 （ 赛 四 二 2 2 ) 。 

N ip h a l ， H ithpael 和 出 現 一 次 的  Pual ( 伯  

廿 四 4 ) ，一 般 都 是 不 及 物 動 詞 ，其 中 有  

幾 個 是 被 動 的 用 法 ，如 約 阿 施 被 藏 י 躱 避  

亞 他 利 雅 （王 下 ^ -一  3 ; 代 下 廿 二 12 ) 。

ΛάΜ ( 見  no. 590 ) 可 能 是  Αάδό· 的

一 種 變 體 拼 法 ，這 兩 種 寫 法 應 一 併 考 量 。

C . P .  W .

589 ב3ל!   愛 （申 卅 三 3 )

衍 生 詞

589a ב  ח  胸 、懷 中 、 內 心

( 伯 卅 ^  33 )

590 ח^ה   藏 匿 （ a s v  同 義 ，

R S V 亦 作 c o n c e a l，隱 藏 ）

衍 生 詞

5 9 0 a ביון  ח  ( f ^ e b y d n )藏 匿 、 氣

匿 的 地 方 \ 莖 見 於 哈 三 4

這 個 字 意 思 是 藏 匿 ，以 不 及 物 動 詞 的  

用 法 來 表 達 人 藏 匿 ，通 常 是 因 害 怕 有 生 命  

危 險 。王 下 七 1 2 是 一 個 例 外 י 這 裹 描 述 一  

個 軍 隊 被 推 測 埋 伏 在 田 野 裏 。這 字 僅 賽 廿  

六 2 0 用 Q a l，其 他 都 是 N ip h a l的 用 法 。 

這 字 可 能 是 的 變 體 拼 法 י 應 該 一 併  

考 慮 。 ·
C . P .  W .

0 ה  ר ו פ ח a 6 6 a r a ) 見  5 9 8 g

591 t o ?  擊 打 、打 （榖 ）

本 字 用 於 某 些 穀 物 的 收 成 和 處 理 ：打 

橄 欖 樹 （ 申 廿 四 2 0 ) י  打 麥 子 （ 士  

六 י ( 11 打 大 麥 （得 二 17 ) 。某 些 香 料  

是 用 杖 打 出 來 的 （赛 廿 八 27 ) 。唯 一 不 同  

的 一 處 ，是 比 喩 用 法 ，指 神 要 再 次 召 集 以  

色 列 人 回 迦 南 地 的 行 励 （赛 廿 七 12 ) °
C . P .  W .

見 דןכיון  590d

592  缚 、 束 、 約 束 、 

以 … 二 爲 擔 保 、發 誓 、辛 勞 逭 些  

字 在 B D B 奥 都 是 同 一 字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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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3 ל  ? ח  (h a b a l)  I I

它 似 乎 出 自 於 好 幾 個 字 源 י 第 一 個 字  

原 本 是 以 / ; 開 頭 ，葸 爲 束 縛 、約 束 （ KB 
中 的 字 根 I ) י  有 阿 拉 伯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的  

同 源 字 。第 二 個 字 原 本 设 以 0 開 頭 י 意 爲  

擔 保 （K B 中 的 字 根 II ) ，* 一 個 阿 拉 伯  

文 I sh ta fe l字 幹 的 同 源 字 。第 三 個 字 原 本  

是 以 ^ 開 頭 י 意 爲 败 滅 （K B 中 的 字  

根 III ) ，有 一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第 四 個  

字 原 本 以 開 頭 י 葸 爲 辛 勞 、勞 苦 （ KB 
中 的 字 根 i v ) 。第 五 個 字 意 爲 忠 言 、忠 

告 י 在 阿 拉 伯 文 中 沒 有 對 等 語 。下 面 討 論  

逛 根 據 K B 的 分 析 ，和 G B 類 似 。

592a א ב ח  I 約 束 、 縛

( 励 詞 ^ 態 · 但 舊 約 中 未 用  

過 ）

衍 生 詞

592b א כ ח  I 繩 子  '  繩

索 、捆 4 、群 、同 伴  

592c בל ח  水 手 指 推 羅 人

的 牮 舵 者 （ 結 廿 七 8 ，2 7〜 

29 ) 和 約 傘 的 船 主 （傘 一  6 ) 
592d 66·^ ) 的חבל  桅 竿 傲 見 於 箴

言 廿 三 、 4 © י  正 意 思 不 淸 楚

I 繩 子 、 繩 索 、 網 羅 、 陷 阱 、

、地 區 、部 分 、領 域 、 國 家 、 海 岸 、 

群 、 隊 、 同 伴

名 詞 ~ 6 “ 的 基 本 用 法 是 當 繩 索 。它  

可 能 是 一 種 強 韌 而 有 货 用 惯 値 的 繩 子 ’足  

可 讓 探 子 從 窗 戶 缒 下 來 （扭 二 15 ) ; 將 耶  

利 米 繫 下 淤 泥 並 拉 上 來 （耶 卅 八 6 ) ; 毀  

壞 一 座 城 （撒 下 十 七 13 ) ; 或 揚 起 桅 杆 和  

使 航 行 安 全 （ 『船 具 』 י 费 卅 三 23 ) 。它  

可 能 是 作 裝 肺 ，用 細 麻 作 成 （斯 一  6 ) ’ 
或 被 帶 在 頭 上 表 示 哀 傷 （王 上 廿 31 ) 。它  

可 用 來 作 陷 阱 、網 跟 （伯 十 八 8 ) ，與 死  

亡 （詩 —— 六 3 ) 或 陰 間 （撒 下 廿 二 6 ) 
有 關 的 比 喩 性 用 法 可 能 逛 形 容 死 亡 如 同 網  

羅 般 。另 一 種 可 能 是 道 些 字 乃 源 於  

痛 苦 （生 小 孩 ，見 下 ） 。大 部 分 惝 ^ 中 ’ 
這 兩 個 名 詞 的 字 形 並 無 分 別 ，K J V 將 迢 些  

和 其 他 經 節 譯 爲 s o r r o w s悲 傷 。其 他 比 喩  

的 用 法 包 括 ：生 命 如 銀 練 （傅 十 二 6 ) ; 
人 的 繩 索 （慈 繩 ） ，意 即 ז 憐 恤 地 J ( 何  

Η-一  4 ) ; 罪 的 繩 索 和 陷 阱 （箴 五 22 ) 等  

等 。

繩 可 用 來 測 ® ，如 大 衛 用 繩 擞 摩 押  

人 י 赞 二 繩 的 殺 了 ， ®  — 繩 的 存 留 （撒下  

八 2 ) 。 一 條 f f i 繩 是 w/V/必 （ 亞 

二 1 ) 。土 地 的 測 诹 或 分 ^幾 份 都 是 用 繩  

子 （摩 七 17 ; 詩 七 八 55 ) 。由 此 ， 

可 用 來 指 測 撤 的 面 稂 ，或 是 由 繼 承 或 &籤  

而 得 來 的 土 地 。特 別 指 一 族 的 繼 承 （搭十  

七 5f. ) י 或 個 人 的 繼 承 （詩 一 〇 五 

11 ) 。這 字 亦 指 一 個 國 家 或 領 城 （申 三 4 

f . ) ，靠近海的領域就稱爲沿海之地（番二  

5 〜 7  ) 。K J V 將 5 十־{ 九 2 9 之 處 ，也課爲  

(：0351沿 海 之 地 ，但 A S V 的 邊 註 和 RSV  

根據上下文認爲本字爲珥有名詞。

在 撒 上 十 5 , 1 0應 譯 爲 群 、隊 或  

同 伴 。也 許 在 詩  九 6 1 也 是 這 樣 ，惡 人

成 群 י 但 陷 阱 亦 合 上 下 文 。AMeZ意 思 爲  

群 、隊 或 同 伴 ，可 從 烏 加 列 文 中 得 著 印  

證 。在 該 文 中 被 י 用 於 一 群 鳥 和 一 群

人 。它 用 作 繩 子 也 可 得 到 印 證 （參 C yrus
H . G o rd o n，U T ，19: no. 832 ) °

跫 囚 禁 和 臣 月 & 的 象 徵 （王 上  

廿 31f. ) ，也 以 比 喩 方 式 指 爲 惡 人 所 設 的  

陷 阱 （伯 十 八 1 0 ; 箴 五 2 2 , 被 罪 所 奴  

役 ） ，或 由 惡 人 所 設 立 的 陷 阱 （詩 一 四 〇  

5 : —— 九 61 ) 。詩 人 描 寫 他 在 神 救 助 之  

前 的 误 況 ，如 同 被 死 亡 的 繩 索 所 綑 綁 的 人  

( 詩 十 八 5 ;  六 3 )
C . P .  W .

חכל 593  I I  設 定 抵 押 י 
^  备 作 抵 押 、保 留 （A S V 和

R S V 相 似 י 但 都 不 譯 作 保 留 ）這 個 動  

詞 在 舊 約 中 窓 思 是 設 定 抵 押 。它 僅 用  

於 Q al ( 八 次 ） י 也 可 能 用 於 N iphal 

( 箴 十 三 13 )

衍 生 詞

5 9 3 a  0 3 6 5 א חב*  (； 抵 押 物

在 以 西 結 搭 用 了 三 次 ，指 貸 款 時 預 定  

的 抵 押 物 。 另 一 個 用 作 抵 押 物 的 字  

是 י 它 也 轉 入 希 臘 文 和 新 約 聖 經 ： 

質 、憑 據 （弗 ~ ( ־ 14 。 

設 定 抵 押 的 細 節 不 完 全 淸 楚 。Ε. Α1 
S p e ise r對 照 利 廿 五 35〜 5 4 , 寫 了 一 谠 很  

有 ·S ?助 的 文 摩 （ “ Leviticus and  the 
C ritics ，” in O rien ta l a n d  B iblical S tud ies, 
U niversity o f  Pennsylvania, 1967,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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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6 ל  כ ח  (h a b a l)  V

123 — 42 ) 。他 提 到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贷  

款 時 通 常 利 总 取 先 扣 掉 י 逍 種 利 总 艰 先 扣  

除 的 術 語 退 ΛίΆ〃/ / Λ ( 不 最 不 必 付 总 י 符 時  

逍 術 語 會 被 1^譯 爲 逍 個 窓 思 ’饤 際 是 利 总  

已 琪 先 扣 除 的 贷 款 ） 1 S。־ p e ise r認 爲 利 未  

記 的 這 些 經 文 （稱 贷 款 爲 心׳ /以 ）說 明 了  

以 色 列 人 贷 款 煶 已 打 了 折 扣 ’ 這 樣 如 果 借  

方 無 能 償 淸 ，可 以 作 工 來 憤 還 。不 過 ’ 在  

這 時 候 就 不 鼐 嬰 付 利 息 了 —— 逍 個 第 二 次  

的 利 息 稱 作 ״ 。、Λ Α 『 過 度 的 萵 利 J
( usury ) 。 Speiser 同 想  K oschaker 的 纽  

議 ，認 爲 作 當 頭 的 衣 服 （出 廿 二 26 ) 、確  

認 合 約 的 鞋 （得 四 7 ; 摩 二 6 ) ，都 不 是  

借 贷 時 的 抵 押 品 ，而 足 象 徴 性 的 交 換 物 ’ 
用 來 使 這 筆 交 易 生 效 。顯 然 它 在 見 證 人 面  

前 收 下 ，然 後 很 快 就 會 歸 還 （ 參 “〇「 

Shoes and Shekels，” 則 י pp. 154 —

55 ) °
C. P . w .

594 חבל   (^άδαΟ  I I I  毁 壞 、 损 壞 、 破

壞 、觸 犯

衍 生 詞

594a | חכל  (h e b e l)  VI 破 艰 、 瓦
· · · ··״  _

解

P ie l是 這 個 勋 詞 的 主 要 用 法 ’ 意 思 爲  

瓦 解 、破 壞 。在 Q a l的 用 法 י 意 思 是 『敗  

壞 地 去 行 』 。

這 個 勋 詞 的 Q a l用 法 是 很 壞 的 ’被 限  

用 於 伯 卅 四 31 Γ 觸 犯 J 和 尼 一  7 『敗 壞 地  

去 行 ^ I״ 兩 處 都 指 著 逾 背 神 。

以 1^^113丨 出 現 在 箴 十 三 1 3 ，自 取 滅 亡 或  

被 毁 滅 。有 些 人 認 爲 這 個 字 形 來 自
籲

設 定 抵 押 。

P ie l的 用 法 毁 壞 或 瓦 解 可 能 是 Q a l敗  

壞 地 去 行 的 加 強 用 法 0 迢 毀 滅 可 能 是 由 神  

執 行 （傳 五 5 ) ，也 可 能 由 一 個 國 家 （资  

十 三 5 ) 、一 個 無 賴 或 壞 人 （费 卅 二 7 ) 
或 r 破 壞 葡 萄 園 的 小 狐 狸 』 來 作 （ 歌  

二 1 5 ) 。這 個 動 詞 與 同 源 的 心 心 / 一 起 出  

現 在 彌 二 1 0 ，譯 作 级 滅 。

P u a l用 作 被 毁 滅 只 有 兩 次 ：說 到 亞  

述 王 所 加 諸 的 軛 （费 十 27 ) 和 約 伯 抱 怨 他  

的邾發 ίϋΦ 崩 潰 （R S V 、ASV : c o n su m e d， 

耗 盡 ；K JV  : breath  is co rru p t י 氣 息 耗  

損 ） °

I I 级 滅 （彌 二 10 ; 可 能 伯 廿 一  17 
也 母 ） י 與 Λδ6α/ I I I 有 關 係

除 非 透 “ 上 下 文 的 分 析 ，否 則 纟 的 6 /״
( 如 下 ）的 大 部 分 字 形 和 ~ 心 / 無 法 區  

分 。因 此 י 許 多 經 文 中 到 底 ^ 的 是 那 個 字  

沒 有 一 致 的 符 法 ，並 且 有 些 分 析 全 憑 個 人  

的 聆 法 。矜 來 硕 好 足 只 把 指 生 產 之 苦 的 經  

文 列 在 項 下 ，字 面 的 （费 廿 六 17 ) 
或 比 喩 64 ( 耶 十 三 21 ) 都 可 。其 他 的 用 法  

( 包 括 伯 廿 一  1 7 災 難 ）應 該 視 爲 出 自  

/;M e/ I 或 I I 。本 字 的 單 數 形 只 出 現 於 赛 六  

六 7 。K J V 煅 常 將 譯 爲 5 0 1 0 奶־1־ 悲  

傷 י 並 且 包 含 許 多 同 樣 可 以 列 在 ~ 心 /項  

下 的 例 子 （詩 十 八 4 〜 5  ) י 。
C■ P· W.

595 חבל*   I V 劬 勞 、受 生 產 之

苦 僅 ^ 於 P ie l。字 首 的 子 音 ，如 阿

拉 伯 文 中 的 同 源 字 所 示 ，原 本 是 蠢

僅 見 於 詩 七 1 5 和 歌 八 5 

衍 生 詞

595a  ! חבל  ( h l b e l ) 痛 苦 、 $ 、\ 痛 、 

4 傷 本 ^ 詞 意 爲 痛 苦 י 特 別 是  

指 生 產 前 的 陣 痛 。大 部 分 的 字  

形 /& b e /與 / ! e b e f沒 有 區 別  

( $口 上 文 ） 。· 本 字 以 此 爲 解 釋  

的 只 有 八 次

596 ל31ל   V 這 個 勋 詞 在 哲 約 中

只 以 它 的 衍 生 詞 出 現

衍 生 詞

596a ) תחב^דוו־  ta ^ b u ia ) 善 意 的

忠 、4 、 （智 焱 的 ）謀 略

迢 名 詞 出 現 了 六 次 ，都 是 複 數 。然 而  

B D B 和 許 多 註 釋 杻 認 爲 這 個 字 與 （必1 有׳   

關 ，爲 海 员 用 語 י 指 拉 繩 ，因 此 也 指 狨 駛  

( 船 ） י 並 且 被 比 喩 作 智 恝 的 謀 略 （箴 一  

5 ; Η ; ־ 14 廿  18 ; 廿 四  6 ) °
/叫 紜 / 3 足 拍 引 或 引 導 （可 能 從 拉 級 子  

衍 變 / ^ 引 導 或 指 示 ） 。如 神 對 靈 的 指 引  

( 伯 卅 七 1 2 ) ，或 惡 人 的 引 導 和 忠 告 （瓶 

十 二 5 ) 。本 字 通 常 的 意 思 是 智 慧 的 引 導  

或 好 的 謀 略 （雖 然 R S V 在 咸 一  5 中 課 爲  

s k i l l，技 巧 ） 。逍 字 除 了 上 述 約 伯 記 的 記 賊  

外 י 都 用 於 溉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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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b a q) ! ל ב 5 ח 9 7

596 .1  r^M tJ 牧 場 上 的 番 紅

滅 · （" 和 ‘ 作 厂 玫 瑰 花 』 ；歌 二 1 ; 
赛 卅 五 1 )

597  Μ 0  擁 抱 、 抱 持

衍 生 詞

597a ר,  חנ  (^ ibbU g) 叠 交 י  （ 雙

手 ） *

^ 6 % 基 本 上 指 以 雙 手 或 手 锊 的 位 歷 或  

動 作 ^ 作 愛 的 表 達 。指 愛 的 三 個 特 定 的 方  

面 〇

第 一 種 用 法 ，是 以 擁 抱 來 表 示 慈 愛 或  

善 意 。這 樣 ，拉 班 擁 抱 他 的 姪 子 雅 各 （創  

廿 九 13 ) ; 約 瑟 在 與 哥 哥 們 相 認 之 後 的 擁  

抱 （創 四 八 1 0 ) 。密 念 的 「傑 出 婦 人 J 
( 或 女 先 知 ）得 應 允 可 抱 一 個 新 生 的 兒 子  

在 她 的 手 臂 中 （王 下 四 16 ) 。約 伯 用 這 個  

字 來 表 示 一 個 尋 找 安 全 的 磐 石 以 得 安 慰 和  

安 全 的 人 （伯 廿 四 8 ) 。

第 二 種 @ 6叼 的 用 法 י 描 述 情 人 們 的  

擁 抱 。這 種 ^ 抱 可 以 形 容 純 潔 的 愛 （歌 二

6 ) ; 或 不 貞 地 抱 著 陌 生 人 的 胸 懷 。

最 後 ，抱 著 雙 手 暗 示 著 自 我 愛 憐 。這  

種 抱 著 雙 手 （ 這 個 名 詞 用 了 兩 次 ， 

箴 六 10 ; 廿 四 33 ) 證 明 了 懶 散 和 缺 乏 關  

懷 。不 過 傅 道 者 說 ，愚 昧 人 抱 著 手 吃 肉 ， 

但 勞 碌 者 勤 奮 工 作 ，至 終 也 是 捕 風 （傳 四  

5 ) 。這 裹 的 要 點 是 ：無 論 是 懶 惰 的 人 或 努  

力 工 作 的 勤 奮 者 י 都 不 能 帶 來 持 久 的 平

G . V. G .

598  结 伴 、連 结 、 結 盟 、 

^ 積 、與 …… 有 交 往 、聯 合 、爲 施  

咒 者 。 18〇]8加 上 ־| 聯 合 ，打 一 個 法  

術 的 結 J

衍 生 詞

598a ד1  ב ח  同 伴 、社 團 、

符 咒  י
598b 6— ה ( ר חכ !句 社 團 、同 伴  

598c +ח?ר  聯 合 、連 結 、

结 伴 ‘
598d  ^ חבר  ( ^ U b e r e t )配 偶 、 即 

指 奚 子 彳 ^ 見 於 瑪 二 14 
598e +ח'ברת 連 結 或 繫

合 之 物 僅 用 於 會 幕 的 結 梆  

( 出 廿 六 10 ; 卅 六 17 )
5 9 8 f ס?ר   同 事 、 貿 易 的

伙 伴 ‘ 見 於 伯 四 十 30 
598g ה  ר חנו  (habbicr& ה ( ר י חנ  

(h a b b u r& י הברד* (  (habr& ) 
傷 痕 、加 以 傷 痕  

598h ה  ר ב ר חכ  ( — b a rb u ra ) 傷 痕  

、斑 點 僅 ^ 於 耶 十 三 23 
Q חברוח־ 5981 e b r d n ) 希 伯 备  

598 j +ת ר ב ח מ  (m a f^beret) 速 结 的

束 西 、速 结 ^ 處  

598k ה  ר ב ח מ  ( m ^ a b b w a ) 束 缚 物  

、螺 釘 、接 ^ 物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י 本 字 是 一 個 城 市 的 名  

字 י 意 思 是 聯 合 社 區 ，被 認 爲 與 閃 語 共 有  

的 字 根 聯 合 有 關 （ U T  19: no. 924 ) ，並 且  

在 亞 述 女 中 被 譯 爲 结 合 。

在 舊 約 中 的 主 要 槪 念 是 结 合 或 聯  

合 兩 牛̂ 或 更 多 的 東 西 。然 而 本 字 的 字 根 槪  

念 綁 住 也 有 出 現 ，特 別 是 在 用 法 術 迷 惑 這  

觀 念 上 。只 有 在 申 十 八 1 1 中 ，此 字 以 動 詞  

型 態 來 表 達 施 迷 術 的 槪 念 ，即 指 用 法 術 施  

咒 在 某 人 身 上 。這 種 行 爲 相 當 於 拜 偶 像 ， 

和 透 過 先 知 領 受 神 所 賜 下 的 啓 示 是 完 全 相  

反 的 （申 十 八 15 ) 。

動 詞 ~ 6 似 在 連 結 的 意 思 裏 有 四 種 特  

定 的 意 義 ：\ 1 ) 把 東 西 相 連 在 一 起 。如 ：會  

縣 衷 的 幔 子 完 整 的 被 製 成 一 幅 （ 出 廿  

六 3 ) ; 肩 帶 將 祭 司 聖 衣 的 各 部 分 相 連  

( 出 廿 八 7 ) ; 活 物 翅 膀 的 彼 此 相 觸 （結  

一  9 ) 。⑵ 人 在 政 治 和 軍 事 的 活 動 中 結 合  

在 一 起 。所 多 瑪 、蛾 摩 拉 的 五 國 同 盟 ，係  

因 反 抗 從 東 方 來 的 侵 略 者 而 結 合 在 一 起  

( 創 十 四 3 י ( 但 他 們 聯 合 的 結 果 卻 是 全  

面 敗 北 ；約 沙 法 與 以 色 列 的 惡 王 亞 哈 謝  י
因 商 業 的 原 因 י 訂 立 了 一 個 政 治 上 的 盟  

約 ，但 被 神 的 先 知 所 责 備 （代 下 廿 35〜 

3 7 ) ; 但 以 理 看 到 諸 王 在 盟 約 中 結 合  

( H ithpael ) ( RSV : m ake alliance Γ 定  

之 盟 約 』 ）是 註 定 失 敗 的 （但 - ־1 一  6 ,
2 8 ) 。⑶ 人 以 一 般 性 的 方 式 與 活 人 相 連  

( 傅 九 4 ) 而 以 特 殊 的 方 式 結 合 成 一 個 強  

而 統 一 的 城 市 （詩 一 二 二 3 ) 。⑷ 猶 太 人  

民 錯 誤 地 與 沒 有 信 心 的 以 色 列 人 在 軍 窜 和  

政 治 冒 險 行 動 上 結 盟 （代 下 廿 י ( 35 使 神  

不 髙 興 ；與 偶 像 和 拜 偶 像 之 輩 聯 合 在 歴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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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屢 見 不 鮮 （詩 九 四 20 ) ; 神 痛 心 地 责 備  

以 法 蓮 י 因 他 與 偶 像 聯 合 （何 四 17 ) 。與  

偶 像 聯 合 就 是 離 棄 神 。

同 伴 、社 團 、咒 文 、魔 法 、伴

扣 、孫 子

本 字 爲 @ 6扣 的 變 體 ，反 映 出 除 了 如  

箴 廿 一  9 的 ^ 數 幾 處 外 ，約 束 ，施 咒 之 葱  

味 。通 常 被 譯 成 巫 術 ，是 指 施 咒 者 用 咒 語  

來 影 響 人 的 方 法 或 他 們 施 咒 的 結 果 （申 十  

八 11 ) 。神 禁 止 選 民 有 任 何 類 似 的 行 爲 。

本 字 意 爲 作 伴 （同 去 ）在 士 四 車 中 出  

現 三 次 。孫 子 之 意 （可 能 因 爲 子 和 孫 血 統  

相 近 ）出 現 於 創 四 六 17 ··民 廿 六 4 ; 代 上  

四 18 ; 七 31 : 八 1 7。

Λ δ δ έ Γ 結 伴 、連 結 、結 合  

' 本 字 被 用 作 形 容 詞 和 名 詞 ，指 人 際 間  

極 親 密 的 關 係 （參 U T  19: no. 834 ) ° 在  

亞 蘭 文 中 ，這 字 指 著 但 以 理 和 他 的 三 位 朋  

友 因 對 神 的 信 賴 和 忠 誠 而 有 的 親 密 關 係  

( 但 二 13〜 1 8 ) 。詩 人 直 接 說 敬 畏 神 是 人

們 结 伴 的 一 項 基 本 要 素 （詩 ------九 63 ) 。

這 字 亦 被 用 來 表 達 各 種 階 層 的 人  

彼 此 ^ 近 的 關 係 。以 色 列 人 在 對 抗 便 雅 憫  

人 的 不 法 罪 上 Γ 連 合 如 同 一 人 』 （ RSV ) 

( 士 廿 1 1 ) 。人 們 爲 了 作 惡 而 緊 密 聯 合 成  

爲 盜 賊 （ 赛 一 2 3 ) ，毀 滅 者 （ 箴 廿  

八 2 4 ) 和 腐 敗 的 祭 司 他 們 被 比 成 埋 伏 的 強  

盜 （何 六 9 ) 。

A iifte r e i配 偶 、妻 子 、伴 侣  

' 道 是 陰 性 的 名 詞 ，妻 子 的 同 義 語 （瑪  

二 י ( 14 指 其 字 根 所 表 達 的 那 種 親  

密 關 係 。

fj^dberet 聲 合

' 一 個 陰 性 的 名 詞 ，指 會 蘇 或 聖 殿 中 兩  

個 部 分 實 際 的 連 接 點 或 連 接 之 物 的 接 合 處  

( 出 廿 六 10 ; 代 下 卅 四 11 ) 。

Aefrrdw希 伯 条

'  有 人 說 道 専 有 名 詞 與 勋 詞 /沿6狀 有  

關 ，逭 樣 ，它 的 意 思 可 被 認 爲 是 同 盟 、聯  

盟 、締 約 或 可 能 是 行 迷 術 者 或 蠱 惑 。有 些  

學 者 將 希 伯 嵛 逭 個 名 字 與 某 些 聯 合 的 軍 琪  

行 動 連 想 在 一 起 。儘 管 以 色 列 的 祖 先 亞 伯  

拉 罕 確 實 住 過 逭 個 地 區 （創 廿 三 ） ，而 大

衛 亦 在 此 住 過 ，統 合 以 色 列 人 ，並 在 此 統  

治 了 七 年 半 之 久 （撒 下 五 ） ；押 沙 龍 也 試  

圖 在 此 地 組 織 人 民 來 背 叛 大 衛 ，但 道 些 挿  

曲 不 懦 要 視 之 爲 希 伯 嵛 命 名 的 主 因 。

希 伯 崙 可 能 是 巴 勒 斯 坦 最 高 的 城 鎭  

( 高 度 3 ,0 4 0呎 ） 。亞 伯 拉 罕 建 立 他 的 第  

三 個 祭 壇 就 在 它 的 附 近 （創 十 三 18 ) ，在  

此 居 住 並 埋 葬 他 所 親 愛 的 人 （創 廿 三 ） 。 

迦 肋 得 此 地 爲 他 產 業 的 一 部 分 （書 十 四 13 
〜 1 4  ) 。此 地 因 成 了 逃 城 ，而 在 以 色 列 中  

繼 續 有 其 宗 敎 的 意 義 （窬 一  13 ) ; 它 也 是  

大 衛 的 神 權 政 治 君 主 政 體 建 立 的 據 點 （撒  

下 二 4 ; 五 3 ) 。甚 至 於 大 衛 遷 都 耶 路 撒  

冷 之 後 י 仍 以 此 爲 崇 拜 中 心 （撒 下 十  

五 7 ，8 ) 。我 們 可 以 注 意 י 在 這 段 年 間 ， 

會 縣 在 示 羅 被 毀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尙 未 建 立  

起 來 。那 時 有 幾 個 被 認 定 是 敬 拜 神 的 地  

方 ，希 伯 嵛 是 其 中 的 一 個 ，另 外 還 有 基 遍  

和 其 他 幾 個 地 方 。

m a h b e re t
^ 這 個 陰 性 名 詞 並 不 用 一 個 特 定 的 字 來  

翻 譯 。所 指 的 是 一 些 相 連 的 物 品 ，如 在 會  

蘇 的 幔 子 彼 此 相 連 （出 廿 六 4 〜 5  ) ，或 祭  

司 聖 袍 的 肩 帶 （出 卅 九 20 ) 。它 亦 指 兩 個  

或 多 部 分 资 際 連 接 之 處 。

G . V . G .

見  598h 
רון ב ח  見  598i

見  598d
ת ר ב ח  見  598e·β· · · ·

5 9 9 ש3ח   ( 今於似办） 約 束 、 負 載 、 以 綳

桌 包 备 、統治

使 用 Qal·、P ie l和 P u a l的 字 幹 。與 烏  

加 列 文 Λ&Λ ( U T  19: no. 835 ) 、亞 喀 得
參

文 阿 拉 伯 文 限 制 、束 缚■
同 源 ，共 出 現 3 3 次 。

意 思 是 裹 上 頭 巾 ，在 出 廿  

九 9 ; 利 八 13 ; 結 廿 四 1 7。約 拿 說 海 草  

纏 统 他 的 頭 （拿 二 5 ) 。

它 常 被 用 指 使 驢 負 載 ··創 廿 二 3 ; 民  

廿 二 21 ; 撒 下 十 七 23 ··王 上 十 三 1 3 等

等 °
在 結 廿 七 2 4 爲 一 被 動 分 詞 ，指 一 個 裝  

飾 物 爲 綁 著 的 繩 子 。

291



(hbt) ת ב 600 ח

常 被 用 於 以 綳 帶 包 紮 י 用 於 醫  

療 和 1»處 的 治 療 。

在 伯 卅 四 1 7 有 統 治 或 黎 權 的

意 思

在 伯 四 十 1 3 被 Ν Α Β 用 作 與%
阿 拉 伯 文 /!M a^ra下 獄 相 同 的 意 思 。 N EB

«I

適 當 地 譯 爲  sh roud  them  in an  unknow n 
g ra v e「 隱 藏 他 們 在 一 個 不 爲 人 知 的 慈  

地 J °
許 多 學 者 （D horm e，D ah o o d，P ope， 

Rowley ) 和 一 些 譯 本 （J B 、N A B 、 

N IV  ) ，把 伯 廿 八 1 1 的 證 釋 爲  

探 索 J ，以 代 替 K J V 的 bindfcth 
束 縛 或 N E B 的 dam s u p 封 閉 （水 不 得 滴  

流 ） י 是 基 於 武 加 大 譯 本 、 亞 居 拉  

( Aqui la ) 譯 本 和 烏 加 列 文 的 證 據 。挖 掘  

的 工 人 不 是 建 水 壩 阻 攔 洪 水 ，而 是 鑿 出  

( 探 索 出 ）河 水 的 來 源 。

E. Y.

600 ת  חב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00a ( h a b i ta n t )
物 ^ 薄 餅 ) 僅 見 於 代 上 九 31 

600b ת  ב ח מ  平 盤 、 鐵

鏊 \ 烘 餅 β、 果 子 等 ； 如 利  

二 5 ··六 14 ; 結 四 3 )

ם תי חכ  見  600a
〕 ft 見  602a

א” ，ע  見  602b

ב 601 ח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0 1 a ב+  חנ  坤 垣 或 竣 蟲

本 字 可 能 源 自 一 個 字 根 ，這 字 根 在 阿  

拉 伯 文 意 思 爲 覆 蓋 或 隱 藏 ，暗 指 蝗 蟲 群 聚  

覆 蓋 大 地 或 隱 蔽 太 陽 。# 6 字 曾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 U T  19: no. 836 ) 。在 他 勒 目 中 ，逭  

字 就 成 了 蝗 蟲 的 通 用 名 詞 。

道 字 出 現 了 五 次 。K J V 有 四 次 譯  

爲  grasshopper 坤 续 ，一 次 爲  locust 嫂 A  
( 代 下 七 13 ) 。

Μ / δ δ 出 現 在 傅 十 二 5 ，是 一 節 困 難 的  

經 節 \ 因 它 描 述 一 個 逐 漸 衰 老 的 人 。 Ν ΕΒ 
: the locust’s paunch  is swollen Γ 媳 蟲 的 腹  

部 腫 膜  j 和 י   N A B  : the locust grows 
slugg ish1־ 蝗 蟲 成 長 緩 慢 下 來 J ，是 用 來 描  

述 年 老 之 人 的 偭 硬 。蕋 於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 有 時 這 字 是 用 指 臀 部 。

見 ，a r b e h。

E· Y·

602 慶 祝 、舉 行 （守 ）一

ά ( 4 式 的 ）節 期 （聖 日 ）

衍 生 詞  

6 0 2 a agJ ·節期^חג (7+ 

602b  催 怕 、摇 幌 僅

< 於 ‘ 十 九 1 7 ( 是 否 爲  

/?Sgag的 衍 生 詞 י 則 不 確 定 ）

本 字 根 基 本 的 槪 念 是 守 一 個 節 期 或 庚  

祝 一 個 聖 日 ，但 逭 字 通 常 與 以 色 列 的 三 個  

主 要 上 耶 路 撒 冷 的 節 慶 有 關 。逭 個 動 詞 被  

使 用 了  1 6 次 ，同 時 它 的 衍 生 詞 見  

下 ）使 用 了  6 1 次 。 ’
本 動 詞 （有 時 與 它 同 源 的 直 接 受 格 連  

用 ）煅 常 特 定 用 於 三 個 主 要 的 宗 敎 慶 典  

( 出 廿 三 1 4 ) ，即 逾 越 節 （與 除 酵 餅 節 合  

併 ） 、七 七 節 （或 收 割 節 ）和 住 棚 節 （或  

收 藏 節 ） 。

逾 越 節 ，開 始 於 出 埃 及 記 （ 出 十  

二 ） ，爲 了 紀 念 神 在 埃 及 的 長 子 被 殺 時 ， 

保 守 了 以 色 列 的 長 子 。它 是 第 一 個 月 的 第  

十 四 天 （亞 筆 月 或 尼 散 月 ，約 是 四 月  

時 ） 。接 著 的 第 十 五 天 便 開 始 除 酵 節 ，是  

一 連 舉 行 一 星 期 的 節 期 י 在 最 後 一 天 有 特  

別 的 嚴 肅 會 （出 十 三 3 〜 1 0  ; 利 廿 三 4 〜 

8 ; 申 十 六 1〜8 ) 。這 兩 個 節 慶 通 常 被 視  

爲 一 個 ，在 這 個 節 慶 衷 ，以 色 列 人 不 僅 表  

現 出 對 神 的 救 贖 由 衷 的 喜 樂 ，並 且 被 提 醒  

要 對 律 法 熱 心 （出 十 三 9 ) 。

七 七 節 或 收 割 節 י 即 後 來 所 謂 的 五 旬  

節 ，因 爲 是 由 除 酵 節 （尼 散 月 的 第 十 五  

天 ）的 第 一 天 箅 起 五 十 天 י 不 過 正 確 來 說  

是 在 初 熟 果 實 取 一 捆 獻 爲 搖 祭 後 的 五 十 天  

( 獻 搖 祭 必 在 安 息 日 ，因 此 五 旬 節 一 定 是  

七 日 的 第 一 日 ） （利 廿 三 9 〜 2 1 י (  是 在  

收 割 的 開 始 （申 十 六 9 〜 1 1  ) 。於 是 這 個  

節 慶 用 以 紀 念 收 割 的 頭 五 十 天 。

收 藏 節 爲 期 一 週 ，從 第 七 個 月 的 第 十  

五 天 開 始 （以 他 念 月 或 提 斯 利 月 ’約 是 十  

月 時 ） ，是 慶 祝 收 成 期 的 結 束 （ 出 廿  

三 1 6 ) 。道 個 節 期 接 續 著 住 棚 節 或 構 廬  

節 ，這 是 紀 念 以 前 的 以 色 列 人 住 過 帳 棚 。 

在 這 個 星 期 中 ，所 有 的 以 色 列 人 住 在 棚 子

2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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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 以 紀 念 他 們 曾 有 的 一 個 特 殊 的 時 代 （利  

廿 三 3 3 〜 4 3  ; 申 十 六 13 ) 。道 兩 個 節 慶  

被 視 爲 一 個 。與 贖 罪 日 和 新 年 的 第 七 個 月  

都 是 特 別 的 節 慶 。今 日 ，它 被 稱 爲 高 等 聖  

Θ ( high holy days ) °
這 個 動 詞 在 詩 四 二 4 和 鴻 二 1 的用法  

更 一 般 性 ，但可能是指一個或所有以上所  

提 的 節 慶 。道字亦被摩西用於對法老王的  

要 求 ，即要以色列人離開去守節。
大 衛 發 現 他 的 敵 人 亞 瑪 力 人  ̂ r 散在  

地 上 · 吃 喝 慶 祝 J ( 撒上州16 ־ ) ，乃指他  

們 的 勋 作 正 像 在 慶 祝 節 慶 。A S V 和 RSV  

譯 爲 d an c in g  r 跳 舞 』。詩 一 〇 七 2 7 的翻 

譯 更 加 困 難 ，它是描述在風暴中搖擺的船  

上 水 手 ，行 立 不 定 如 同 喝 醉 的 人 。由上下  

文來 © ，當 然 不 可 能 的 是 指 守 節 ’但是可  

能是用守節時的舞蹈狀態來形容水手的搖  

擺 不 定 ，因 此 譯 作 reel ( 前 後 搖 擺 蹣  

蹰 ） °

今 即 （儀 式 的 ）節 期 、節曰

'  道 個 名 詞 的 意 思 爲 朝 聖 性 節 期 或 就 是  

假 曰 ，特 別 指 宗 敎 性 歡 樂 的 一 日 或 節 期 。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是 用 來 指 到 麥

加的朝聖之旅。

這 個 名 詞 的 使 用 ，主 要 被 局 限 於 上 文  

所 提 的 三 個 主 要 宗 敎 節 期 。曾 有 四 次 在 一  

段 經 文 中 本 字 用 來 指 這 三 個 節 期 （出 廿 三  

15〜 1 6 ; 卅 四 18〜 2 2 ; 申 十 六 1 6 ; 代 下  

八 13 ) 。此 外 ，本 名 語 出 現 於 住 棚 節 （收  

藏 ）2 0 次 最 多 ，其 次 是 除 酵 節 （逾 越 節 ） 

1 1 次 和 七 七 節 一 次 （申 十 六 1〇 ) 。

用來指耶羅波安一世所定代替住棚  

節 的 節 期 （王 上 十 二 3 2 〜 3 3  ) 。本字也在  

兩 個 場 合 用 來 指 沒 有 命 名 的 特 定 節 廋 （士 

廿一  19 ; 詩八一  3 ) ，有九次提到一般性  

的 節 慶 。

在 出 廿 三 1 8 中 ，Γ 我 節 上 的 脂 油 J 與 

r 我 祭 牲 的 血 』對 照 。節慶被用來與祭牲  

相 連 י 因 此 K J V 譯 作 『 爲 祭 牲 J 
( sacrifice ) 。 K JV  和  A SV  在 詩  

八 2 7 中 也 譯 爲 Γ 祭 牲 J ，因爲提到  

它 被 拴 著 ，也 ^ 到 祭 壇 י 因此它一定是励  

物 。 R S V 譯 作 ■״ 守 節 的 隊 伍 』 （ festa l 

p rocession  ) 乃 假 設 這 ז 检 住 』轻 ~ 種裝飾־  

性 和 比 喩 性 的 用 法 。它被摩西用來指他向  

法 老 請 求 要 守 的 節 期 。它同時也出現在亞  

倫所領導的金牛犓取件中（出 卅 二 5 ) °

/ ^ ‘ ^ / 葸 指 特 定 時 間 י 亦 被 用 於 節  

慶 י 但 它 的 含 義 個 較 廣 ，包 括 安 息 日 、新  

月 （月 朔 ）等 等 。

〔批 判 的 學 者 對 逭 些 節 期 的 發 展 有 爭  

謎 。E is s fe ld t說 · · 『道 樣 ，比 如 說 在 耶 典  

( J ) 和 伊 典 （ E ) 中 （出 卅 四 1 8 a ， 22 ; 
廿 三 1 5 a ， a 16 י ) 三 個 鹿 業 節 期 和 大 自 然  

的 關 係 相 當 淸 楚 。道 種 關 係 在 申 典 （D ) 中 

亦 沿 得 出 來 （ 申 十 六 3 3 , 9 〜 1 1 ，13〜 

י ( 15 無 論 逍 段 經 文 是 原 始 資 料 與 否 ，或  

是 否 呰 出 現 在 Η 本 中 （利 廿 三 9 〜 1 2 ， 15 
〜2 \ 1、 4 3 O ) י 39 〜 ld  T estam en t In tro- 
duction^ P. R. A ckroyd ^  , H arper, 1965, 
頁 207 ) 。D e V a iix以 一 個 相 似 的 觀 點 對  

逍 些 有 廣 泛 的 討 論 （A I ，頁 484—501 ) 。

的 確 ，這 些 節 期 都 有 農 業 的 方 面 ，正  

如 E iss fe ld t所 說 י 這 些 都 在 出 埃 及 記 、利  

未 記 和 申 命 記 中 被 強 調 了 。D e V a u x則 反  

對 י 認 爲 逾 越 節 不 是 農 業 上 的 節 期 ，而 是  

以 後 才 附 於 農 業 性 的 除 酵 節 。這 都 是 假  

設 。逾 越 節 的 設 立 如 出 十 二 章 所 記 ，不 強  

調 農 業 的 方 面 是 相 當 自 然 的 。因 進 迦 南 地  

而 加 的 條 例 則 確 苡 強 調 農 業 的 方 面 。

顯 然 י 逾 越 節 期 間 的 初 熟 禾 捆 表 明 開  

始 收 成 大 麥 （利 廿 三 1 0 ) 。在 六 月 中 的 七  

七 節 則 是 小 麥 收 成 的 結 束 。住 棚 節 或 收 藏  

節 則 是 慶 祝 葡 萄 、橄 欖 、锒 子 和 其 他 果 子  

的 豐 收 。這 些 節 期 都 是 朝 聖 性 節 慶 ’即 所  

有 的 男 人 都 得 帶 著 他 們 的 貢 物 去 聖 所 （出 

廿 三  15 ) 。 R. L· H ·〕
參 考 窖 目 ：H a ra n，M enahem , “ zebah 
hayyam im ，” V T 19: 11— 12· Lewy，
H ildegard  and  Julius, “T he O rigin o f  the 
W eek and the O ldest W est Asiatic
C alendar,” H U C A  17: 1—152· M orgen-
stern, Ju lian , “ Supplem entary Studies in 
the C alendars o f  A ncient Israel,״ H U C A  
10: 1 — 148· R ichardson，TW B，pp. 211 — 
13· Segal，J· B·， “The H ebrew  Festivals 
and  the C alendar ，” JSS 6: 74—94· Snaith，

N orm an  H ., T im e in the Old Testa- 
merit/* in P rom ise a n d  F ulfillm ent, ed. F.
F .  Bruce, Edinburgh: T . & T· C la rk，1963, 

pp. 175 — 86， Stew art, Roy A ，， “The 
Jewish Festivals，” EQ 43:149 —61·

c. p. w.

ה 603 ג ח 彳 扣 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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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4 י  ג ח  (h a g a r )

603a ון^לים 隱 匿 的

地 方 、隱 密 處 （歌 二 14 ; 耶 

四 九 16 ; 俄 3 )

ר ו ג ח 广今知3以 見 604a
見 חג^ר  604b▼ ·

604 束 鮮 、園 繞

衍 生 詞

604a +חגור ( ^ S f f d r ) 腰 帶 、1 子 

604b חגור 束 著 、 鍵 著

馑 血 於 結 廿 三 15 
604c וזגורהו (^初 3”3> 腰 帶 、帶 

子’ ·
604d ת מחג י  束 物

·、“ 帶  ·

ΛδραΓ與 亞 喀 得 文 的 環 繞 、烏  

加 列 文 的 「包 圍 J ( U T  19, no· 837 ) 
和 阿 拉 伯 文 的 〜 ^ 7 / ^ 「約 束 J 同 源 。它 在  

聖 經 共 出 現 4 4 次 。

這 個 動 詞 在 出 廿 九 י 9 利 八 7 ，1 3 等  

處 ，是 用 於 繫 束 腰 帶 和 其 他 的 服 飾 。它 用  

於 指 以 粗 糙 的 山 羊 毛 製 成 的 粗 布 ’在 喪 葬  

和 懺 悔 時 繫 在 腰 部 ：撒 下 三 31 ; 王 上  

廿 32 ; 赛 廿 二 12 ; 卅 二 21 ; 哀 二 1 0 。

常 用 於 繫 劍 ，如 撒 上 十 七 39 ; 
詩 四 五 3 。在 撒 上 廿 五 1 3 , N E B 和 JB 
譯 爲  “ buckle on” the s w o r d ，掛 上 、扣 上  

劍 。在 士 十 八 1 1 中 的 武 裝 人 员 ，照 字 面 來  

看 是 繫 著 武 器 。

王 上 廿 1 1 採 用 箴 言 式 的 文 體 ，字 面 上  

是 Γ 纔 頂 盔 贯 甲 的 ，休 要 像 摘 盔 卸 甲 的 誇  

口 j ，其 意 如 他 爾 根 （ T argum  ) 所 說 的 ’ 
是 ：「一 個 才 穿 上 盔 甲 即 將 出 征 的 人 ，不  

要 一 個 好 像 剛 由 戰 場 上 得 勝 回 來 的 人 一 樣  

誇 口 《1 。N E B 的 說 法 ：『跋 腳 的 人 不 要 自  

以 爲 能 和 手 腳 敏 捷 的 人 作 對 』則 不 太 恰  

當〇

當 一 個 人 要 劇 烈 活 励 或 奔 跑 的 時 候 ， 

就 把 長 袍 棬 在 腰 帶 之 中 ，逭 習 惯 便 產 生 了  

我 們 一 般 所 說 的 『束 上 腰 帶 』 。

逭 個 字 在 詩 七 六 1 0 中 有 一 個 遠 要 的 用  

法 ，K J V 說 ：『人 的 忿 怒 將 成 爲 對 你 的 頌  

稱 ，人 的 餘 怒 ，你 將 予 以 約 束 （直 譁 爲 束  

上 ） 』 。逭 裏 形 容 神 將 人 煅 後 徒 勞 無 功 的  

忿 怒 束 在 自 己 身 上 ，如 同 束 起 衣 服 一 樣 ’

這 種 約 束 必 將 使 人 的 忿 怒 徒 勞 無 功 。道 是  

R V 、R S V 、N A S B 和 J B 中 的 大 槪 意 思 。

但 是 相 對 於 此 的 ，N A B 道 標  

Γ 人 』的 母 音 而 成 『以 東 J ，又 重  

標 r 忿 怒 J 的 母 音 而 成 ， 

“ H am ath” 乃 敍 利 亞 的 一 座 城 + 。並 且  

用 L X X 的 A^or/as־e / 說 法 * 以 //扭 吨 ז  
守 節 J 來 代 替 。而 N A B 的 譯 法 是  

: ״ 忿־ 怒 的 以 ^ 將 把 榮 耀 歸 於 称 ，H a- 
m a t h 餘 下 的 民 將 向 称 守 節 J 。N I V 則 是  

: 『称 向 人 起 的 忿 怒 將 成 爲 祢 的 讚 美 ，称  

忿 怒 中 所 餘 剩 子 民 將 被 束 縳 ■ !。

撒 下 廿 二 4 6 中 動 詞 似 乎 是  

他־״ 們 出 來 J 的 筆 誤 。

A&gdr&， 腰 帶 、帶子  

' ^ i ^ r a 是 陰 性 字 形 ，被 用 了 五 次 ，而  

是 陽 性 字 形 י 則 用 了 三 次 。

' + &3 以 是 人 類 的 第 一 件 衣 服 ，腰 布  

( K J V 、R S V 作 aprons Γ 圍 裙 ■1 ) 是 亞 當  

和 更 娃 用 無 花 果 樹 葉 子 臨 時 匆 忙 編 成 的  

( 創 三 7 ) 。

是 女 人 所 穿 的 ，是 贵 重 的 、經  

裝 飾 ^ 帶 子 或 腰 帶 י 像 日 本 人 的 赛 三  

24 ; 箴 卅 一  24 ) 。

男 人 用 的 Λδ?3»2־ ( Λδ^δτ ) 是 指 有 劍  

配 於 其 上 的 服 “ （撒 上 + 八 4 ) 。形 容 適  

合 參 戰 的 年 輕 男 子 的 片 語 爲 「能 夠 頂 盔 貫  

甲 的 M g 3 r a 』 （王 下 三 21 ; K J V 作 ar-
Λ

m o u r 盗 甲 N י E B 作 a rm s武 裝 ） 。這 種  

軍 事 用 的 帶 子 是 價 値 很 髙 的 戰 利 品 （撒 下  

十 八 11 ) ;  C yrus G o r d o n 相 信 ’ 這 一 ' 節  

經 文 可 以 反 映 出 用 腰 帶 摔 角 （ belt 

w restling ) 的 傅 統 。

腰 帶 摔 角 的 說 明 可 參 閱 A N E P，fig. 

2 1 9 。 它 的 同 義 字 ， 參 ’5zd r״ 
hesheb, n iezah  °
.  考 害 目 ：G o rd o n ， C yrus H ” “ Belt· 
W restling in the Bible W orld ，” The  
H ebrew  Union C ollege Annual^ 1950 —51，
pp· 131 — 36; p la te s  I — V，H 0 n ig，H . W ” 

D ie B ekleidung  des H ebraers, Zurich: 
B ru n n e r，B o d m er，1957，p p . 2 6 — י 76 27—

77·
E■ Y·

סד ׳( Aarfy) 見  605a

605 חדד   舰 利 的 、失 銳 的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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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 חלל   (h a d a l)  I

一  8 ; 赛 四 四 12 )
衍 生 詞

605a 尖 סר  銳 的 （結 五 1
; 资 四 九 2 )

605b ד  חדו  ( ^ a d d U d ) 汹 炎 的 、 ·灸

的 （伯 四 一  22 )

606 חדה 1   ( 變 得 ） 尖 銳 （箴

¥ 七 ·17)

607 ה 11  חד  歡 喜  Q a i ， Piei 則 是

$ 得 詒 興 或 使 髙 興

衍 生 詞

607a ה (7  חדן ’e d w & ) 高 興 、歡 喜

本 励 詞 僅 一 次 以 P ie l用 於 詩 廿 一  י 6 
Γ 称 使 他 在 称 面 前 歡 喜 快 樂 J ( K JV  ) 。

它 被 用 於 Q a l在 出 十 八 9 ，描 寫 當 葉  

忒 羅 聽 了 摩 西 的 報 吿 ，便 甚 歡 喜 。有 人 建  

議 另 一 經 文 是 耶 卅 一  1 3 ，這 是 認 爲 馬 所 拉  

的 「一 起 J 應 該 是 >^7//而 「應 該  

歡 飲 』 ，逭 有 L X X 支 持 ，採 * 此 說 的 有

R S V 、 J B  作  w i l l  b e  h a p p y 「 將 會 快

樂 j ，和 N E B 作  shall rejoice 1״ 應 該 歡  

樂 J 。馬 所 拉 的 讀 法 被 N A B  ( as well，一 

同 ）和 J· B rig h t所 支 持 。

參 考 會 目 ：B right， John , Jerem iah, 
D oubleday, 1965， p. 274, D ah o o d , M ·， 

“ U garitic and the O ld T estam en t,” 
E phem erides Theologicae Lovanienses  44: 
51.

E· Y.

608 חדה   i n 看 、 凝 视 ； 出 现

( Niphal  )

除 了 普 通 的 希 伯 來 文 Λ δζά可 與 烏 加 列  

文 的 々 办 相 互 對 照 之 外 ，M . D a h o o d 在 多  

種期干 11和 逬 籍 中 提 出 ，我 們 亦 應 該 注 意 到  

在 希 伯 來 經 文 中 ，許 多 地 方 都 保 存 了  

湣־״ 』道 變 體 。 _
他 的 意 見 並 未 被 目 前 一 些 譯 本 所 採  

用 ，但 是 他 的 一 些 比 較 可 信 的 提 議 被 列 入  

K oehler-B aum gartner 的 辭 典 中 （ 參  

考  H C H L )  °
K J V 在 詩 卅 三 1 5 譯 爲 「祂 造 作 他 們  

的 心 都 一 樣 ， ，D a h o o d 就 會 建 議
霉

是 ״ · 造־ 物 主 檢 查 他 們 的 動  

機 J 。詩 四 九 1 0 ， K JV  “ 爲 Γ 照 樣 ，愚 頑  

人 和 畜 類 人 滅 亡 j ，D a h o o d 就 會 譯 成  

若־״ 祂 注 视 愚 頑 人 j 。R S V 將 伯 卅 四 29 
課 爲  ‘‘w hether’， it be a  nation  o r  a  m an 
ז 不 论 它 是 一*國 或 是 一 人 J ，D a h o o d 則  

# 提 議 課 爲 『他 注 视 著 列 國 和 人 們 』 。

創 四 九 9 和 伯 三 6 的 励 詞 一 般 認 爲 是  

>^/仙 / י  『被 聯 合 在 一 起 j 或 『被 接 連 在 一  

起 j ，D a h o o d 貝丨』卷 它 們 爲 / iS d a的 N i-馨

p h a l，譯 爲 出 现 。

參 考 害 目 ：D ah o o d，M■， “ Some Am bi- 
guous Texts in Isaias ，” CBQ 20: 4 6 4 8  .־־ 
 ，“ H ebrew -U garitic Lexicography ，” 
Bib 45: 407—8· ， “ U garitic Lexico-
graphy ，” in M elanges E ugene T isserant, I, 
V atican: Biblioteca A postolica V aticana, 
1964， p· 88· , P salm s  I, in AB,
D oubleda y， 1966, G insberg， H .， 

“ Lexicographical N otes ，” in H ebraische  
W ortforschung · Leiden: Brill， 1967， pp· 
־72 71 ־ . Smick, E ·， “ Suggested New 
T ransla tions o f  O ld Testam ent Poetry ，” 
BETS 11: 9 0 - 9 1 .

E· Y·

見 ך|רוד  605b
ך! ך ח  見  607a

609  I 停 止 、 歇 、 自 制 、

4 耐 ：作 罷 、棄 绝 、不 顧

衍 生 詞

6 0 9 a  | ^) חךל e d e l) 停 止

609b א  ד דו  飛 驰 、棄 去

本 字 與 阿 拉 伯 文 ％ 和 / a 離 去 、放 棄 同  

源 ，本 字 根 未 見 於 烏 如 & 文 。這 個 動 詞 出  

現 了  5 5 次 。

今5 ^ 1 /最 常 指 停 止 作 某 事 ，如 創 十  

一  8 ; 士 十 五 7 ; 伯 三 17 ; 撒 上 十  

二 23 ; 耶 四 四 18 ; 五 一  3 0 。

它 的 意 思 亦 可 爲 ז 對 作 某 事 忍 耐 或 抑  

制 j ，如 伯 十 六 6 。在 王 上 廿 二 6 中 對 先  

知 的 詢 問 ， Γ我 能 上 去  爭 戰 或 是 我 該

停 止 呢 ？ 』 。代 下 廿 五 1 6 的 命 令 句 是 停 止  

( s top ， RSV ) 、安 靜 （ be qu ie t， JB ) 的 意  

思 。

在 士 九 9 ， 11 · 1 3 中 樹 木 的 比 喩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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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חלל   (h a d a l)  I I

意 思 爲 我־״ 豈 肯 止 住 （放 棄 ） · 1 。

* 民 九 1 3 中 這 字 恝 爲 忽 略 或 缺 乏 。 

伯 十 九 1 4 中 的 動 詞 可 以 有 兩 種 用 法 ，

一 種 是 及 物 励 詞 ：約 伯 的 親 戚 們 「已 經 放  

棄 或 检 棄 他  j  ( have failed o r deserted 
him  ) ( R S V 、 N A B ) ; 或 當 不 及 物 励  

詞 ：Γ 他 們 逐 漸 疏 遠 J ( they have fallen 

away ) (  NEB ) °
在 出 十 四 1 2 意 爲 不 理 ’ 不 管 ’ 

約 伯 ^ 次 說 到 神 不 管 他 ，任 憑 他 （伯 七 16 
; 十 20 ) 。赛 二 י 22 先 知 蒈 吿 聰 他 的 人  

， Γ 停 止 從  j  ( cease ye from  man,
K JV  ) ，或 r 不 再 與 人 有 關 涉 』 （ have no 
m ore to do w ith m an ， N E B  ) 0

有 八 次 用 於 絕 對 的 停 止 或 结 束 。

h e d e l停 也

• 僅 見 於 赛 卅 八 י 11 本 字 Aerfei通 常 被  

改 作 ~ / ^ / 世 界 。旣 然 lQ Is· 與 馬 所 拉 字  

形 相 _ י  所 以 D a h o o d 指 出 纱 办 / 才 是 正  

確 的 ，意 思 爲 停 止 。

飛 驰 、棄 去  

' 以 三 種 不 同 的 意 思 出 現 三 次 。在 結 三  

י 27 它 的 意 思 爲 悖 逆 之 人 或 拒 绝 跟 從 先 知  

的 人 ，在 詩 卅 九 4 譯 爲 脆 弱 的 （fra il， 

K J V ) ，本 字 的 意 思 是 飛 耻 或 短 暫 的 生  

命 〇

在 赛 五 三 3 中 ，彌 赛 亞 被 描 述 爲 被 人  

們 棄 绝 的 人 （ rejected o f  m en，K J V 、 

R S V 、J B 、 NIV ) 、爲 人 所 遠 離 的 （avoid- 
ed by m en，NAB ) 。 T hom as 提 出 另 一 種  

可 能 爲 棄 绝 人 們 ，N E B 從 之 י 整 句 譯 爲  

Γ 他 由 人 的 眼 光 中 退 去 J ( he sh rank  from  
the sight o f  men ) 。 C alderone 認 爲 可 譯 爲  

無 知 的 ，由 I I 的 字 根 肥 胖 的 轉 來 ， 

道 兩 者 均 譯 ‘ 不 妥 。

參 考 害 目 ：D ah o o d，M itchell， ^hedel 
C״ essation ’ in Isaiah 38， 11，’’ Bib 52: 
2 1 5 1 6 G .־־  ordis, R obert, 4׳ S tudies in 
Hebrew  R oots o f C on trasted  M eanings,” 
JQ R  27: 23—58· T hom as， D. W in ton， 

“ Some O bservations on the H ebrew  R oo t 
hd!， ，’ Supp V T 4: 8 1 6 ־ ־ .

E . Y.

610 I חדל  I 變 爲 肥 胖 的 、资爲

T h o m a s和 C a ld e ro n e引 用 阿 拉 伯 文  

的 變 成 肥 胖 的 、飽 滿 的 已 經 指 出 ， 

在 二 些 經 文 中 ^ י £ ^ 可 能 出 自 一 個 全 然 不  

同 的 字 根 。這 ^ 撒 上 二 5 可 能 是 說 得 通  

的 ：『肌 餓 的 人 將 變 爲 肥 胖 J ，還 有 伯 十  

四 6 : 他 將 得 食 物 而 飽 足 』而 非 『使 他

得 歇 息 』 。

蔵 十 九 2 7 ，C a ld e ro n e會 認 爲 是 ז 藉  

聰 從 敎 訓 而 興 旺 起 來 J ，箴 言 廿 三 4 ，

Γ 藉 著 你 的 智 恝 興 旺 起 來 J 。

參 考 咨 目 ：C alderone ， Philip J·， 44H D L -II 
in Poetic T exts ，” CBQ  23: 451 60 , -־־־ 

44Supplem entary  N ote on CBQ
24: 4 1 2 -1 9 ·  、 ■

E . Y.

ק 611 חד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1 1 a  莉 棘 （彌 七

4  ; 十 五 19 )

612 סלר   圍 繞 、 包 圍 僅 見 於 結

廿 一 י 19  是 一 個 Q a l陰 性 的 單 數 分

詞 ， 那 環 繞 他 們 的
鲁

衍 生 詞

6 1 2 a f חדר+  ^ e d e r j  室 、最 內 部 的  

或 内 部 ^ 部 分 、會 客 室 、 內 

部

這 字 的 意 思 爲 小 客 室 或 房 問 （在 建 築  

物 斑 ） ，是 提 供 隱 居 的 。K J V 通 常 譯 這 字  

爲 「 室 j  ( cham ber ) 。 而 用 『 房 間 j  
( r oom ) 來 表 達 空 間 的 意 味 。 Γ 室 J 常 用  

的 字 是 //·5/汝0 י  而 另 一 術 語 ‘5 / ^ 0 則 是 指  

— 間 涼 的 、有 頂 的 室 。y r f e r被 用 了  39 

次 ，包 括 七 次 比 喩 用 法 。

Aerfer主 要 是 指 一 間 人 們 、甚 至 是 統 治  

者 的 权 人 房 間 （創 四 三 3 0 ，約 瑟 ··王 上 一  

1 5 ，大 衛 ；士 三 2 4 ，以 笏 ） 。也 許 以 窃 不  

只 是 進 涼 樓 （有 頂 之 樓 ) ，而 是 進  

入 涼 樓 的 一 間 房 間 心 办 ” 心办”用 來 特 定• 參

地 指 統 治 者 的 寢 室 （今細邮讲 ^ /汝 於 ） ’曾  

經 有 宵 蛙 進 去 過 （^ 八 3 ) ; 伊 施 波 設  

( 撒 下 四 7 ) 和 敍 利 亞 王 （王 下 六 12 ) 都  

被 殺 死 在 那 狻 。Acrfer也 是 新 郞 的 洞 房 （琪  

二 1 6 ) ; 是 新 ^ 出 生 和 帶 新 郞 進 去 的 地 方  

( 歌 三 4 ) ; 也 是 參 孫 計 劃 與 他 的 太 太 見  

面 的 房 間 （士 十 五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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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是 一 個 躱 藏 的 地 方 ：對 一 般 人 （喪 

廿 六 2 0 ) 、埋 伏 等 候 參 孫 的 人 （士 十  

六 9 ,  1 2 ) ; 約 阿 施 被 藏 於 此 以 躱 避 亞 他  

利 雅 （ K JV  作  in  th e  b e d -c h a m b e r，在獲室 

中 ， M rfar /泊 歸 卞 你 王 下 一- ־1  2 與代下廿  

二 1 1 相 同 ） ；̂ 避 亞 哈 的 便 哈 達 （王上廿  

3 0 ) 。伋後這 0^經 文 其 苡 逛 一 個 房 間 中 的  

房 間 י 被 譯 爲 密 室 。常米該雅吿訴假先知  

西 底 家 他 會 躱 藏 的 地 方 （王 上 廿 二 25 ; 代 

下 十 八 2 4 ) י  和以利沙吿訴先知赍抹耶戶  

的 地 方 （王 下 九 2 ) 時 均 用 此 片 語 。 

也 是 一 個 可 秘 密 行 惡 的 地 方 ：暗 嫩 （撒下  

十 三 10f. ) י 以 色 列 的 長 老 （結 八 12 ) ° 

本 字 更 通 常 地 被 用 於 指 複 合 建 築 物 聖  

殿 的 內 室 （K J V 作 r 會 談 室 J ’ p a r lo u r  י 

代 上 廿 八 11 ) 和 貯 藏 室 （箴 廿 四 4 ) ° 在 

申 卅 二 2 5 中 它 用 來 與 「外 面 』相 對 ’ 因此 

K J V 譯 爲 Γ 逛 面 ·I ( w ith in  ) ( 刀劍和驚  

恐 在 道 兩 個 地 方 均 發 生 ）。它不被用於愈  

蘇或聖殿的至聖所。

本 字 有 四 次 作 比 喩 用 法 י 提 及 腹 部 孩  

的 空 間 ：Γ 傅 舌 人 的 言 語  深 入 人 的 心

腹 J ( 箴 十 八 8 ; 廿 六 22 ) 。道 地 方 也 被  

鑒 察 （箴 二 十 27 ) 和 被 鞭 打 而 潔 淨 的 （箴  

廿 30 ) 。 r 死 亡 之 宮 J ( 箴 七 27 ) ，可  

能 是 指 死 後 的 生 命 · 但 是 似 乎 更 像 是 說 到  

墳 墓 或 墓 園 ，在 此 它 與 r 陰 間 』平 行 （參 

“ The M eaning o f  the W ord Sheol，” 

JETS 4: 12935־ ־  ) °
本 字 也 被 比 喩 作 藥 風 （ ) 所 出 之  

處 （伯 卅 七 9 ) 。K J V 將 —rfe r譯 作 『南 

方 《! ，假 設 這 是 藜 風 的 士 源 ，但 是 也

許  RSV 更 準 確 ： From  its cham ber comes 

the whirlw ind ^ 『骚 風 從 其 宮 室 出 來 』 °
「南 方 的 密 宮 J ( 伯 九 9 ) 可 能 指 某 個 星  

座 的 名 字 或 是 其 界 限 。

C· P . w.

613 ，ש  更 新 、修 補 （ A SV  

和 R S V 亦 作 r 邀 建 』 ，re s to re  )

衍生詞

613a  | ש1ך ד  新 的 、新 的

華 3匆 、▲ 鮮 的  

613b  ttth  n (f^d d esh ) 份 、 每  

月· 的 、新 ） 1 ( 月 朔 ）

办0//0从 被 用 於 修 補 或 重 建 城 市 （贫:六

一  4  ) 、聖 殿 （代 下 廿 四 4 ( י 12  和祭壇  

( 代 下 十 五 8 ) 。它 亦 被 用 以 比 喩 的 用  

法 。王 國 在 撒 母 耳 的 帶 領 下 在 吉 甲 重 建  

( 撒 上 ^ -一  1 4 ) 。大 衛 要 有 一 個 正 直 的  

Μ ，對 等 於 一 個 潔 淨 的 心 ，在他與面被更  

新 （詩五一  10 ) 。先知請求復興如同古時  

一 樣 （哀 五 2 〖 ）。神 使 地 面 更 換 如 新 （詩 

一 〇 四 30 ) ，且 使 人 反 老 還 宽 （詩一〇三  

5 ) 。約 伯 抱 怨 神 重 立 見 證 攻 擊 他 （伯 

十  17 ) °
本 勋 詞 和 其 衍 生 詞 均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得  

到 印 證 （參  U T  19: n o . 843 ) 。

h d d a s k 新 的 、新 的 事 物 、新 鮮 的

道 個 形 容 詞 通 常 是 屬 性 的 用 法 ’如英  

文 一 樣 描 述 各 樣 的 苡 體 （如 房 子 、麥 子 、 

繩 索 、刀 劍 、制 服 、瓶 、素 祭 、王 、門等 

等 ）。它 亦 被 用 於 非 物 質 的 東 西 ’如名字  

( 赛 六 二 2 ) 、詩 歌 （詩 一 四 九 1 ) 、約 

( 耶 卅 一  31 ) 、神 的 慈 悲 （哀 三 23 ) 、 

心 和 靈 （結 卅 六 26  ) 。當 約 伯 受 苦 時 ’他 

渴望榮耀在身上增新（伯 廿 九 20  ) 。

h d d e s k 月 份 、每 月 的 、 新月

雖 然 這 字 正 確 來 說 是 指 新 月 ，它通常  

用 作 我 們 用 來 指 月 份 的 對 等 字 ’ 因爲月份  

是 由 很 薄 的 眉 狀 新 月 初 現 在 黃 昏 時 開 始 ° 
它 與 較 爲 罕 見 而 來 自 抻 斤 #  ( 意 爲 月 亮 ） 

的 連 用 。（特 別 注 意 王 上 六 1 ’ 
; י 38 37 八 י 2 這 些 地 方 這 幾 個 字 可 被 互  

換 使 用 。雖 然 ’ 從不被用爲帶數目子

的 月 份 י 但在烏加歹 1̂文和舊約中均印證它  

有 用 爲 帶 名 字 的 月 份 。參 U T  19: no. 

1 1 5 1。 ）希 伯 來 的 曆 法 是 用 陰 曆 的 月 份 配  

入 陽 暦 的 年 份 袈 ，作法是每三年便多加一  

個 月 份 ，因 爲 陰 暦 每 年 約 少 陽 曆 一^·־ 天 ° 
在 早 期 以 色 列 每 月 的 第 一 天 ，或 稱 新 月 ， 

都 是 由 觀 測 而 得 知 ， 並且正式以吹號來宣  

布 。每 月 均 爲 三 十 天 （注 意 創 七 U  ; 參八 

3 〜 4  ) ，除非新月較早被觀察到 。

早 期 以 色 列 的 歷 史 中 傜 有 四 個 月 份 的  

名 字 記 載 在 舊 約 中 ：亞 筆 月 ， 第一個月  

( 出 十 三 4 ) : 西 弗 月 ， 第 二 個 月 （王上  

六 1 ) ; 以 他 念 月 ，第 七 個 月 （王 上  

八 2 ) ; 和 布 勒 月 ， 第 八 個 月 （王 上  

六 38 ) 。月 份 锻 常 以 數 字 來 指 稱 （特別注  

意 代 上 廿 七 1〜 1 5 中 ，十二個月都是按數  

字 被 排 列 ）。之 後 ， 巴比倫人月份的名稱

2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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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用 於 希 伯 來 人 中 ，其 中 有 七 個 被 用 於 舊  

約 中 ：尼 散 月 ，第 一 個 月 （尼 二 1 ) ; 西  

燁 月 ，第 三 個 月 （斯 八 9 ) ; 以 祿 月 ，第  

六 個 月 （尼 六 15 ) ; 基 斯 流 月 ，第 九 個 月  

( 亞 七 1 ) · ·提 別 月 י 第 十 個 月 （ 斯  

二 1 6 ) ; 細 羅 特 , י 第 十 一 個 月 （亞  

一 7 ) : 和 亞 達 月 ，第 十 二 個 月 （ 斯  

三 7 )  °
第 一 個 月 י 亞 策 月 / 尼׳ 散 月 ，開 始 於  

春 分 ，這 是 在 出 十 二 2 ，1 8 中 所 命 定 的 。 

但 是 ，根 據 出 廿 三 1 6 和 卅 四 2 2 的 收 割 節  

( 是 在 第 七 個 月 י 利 廿 三 39 ) 是 於 年 尾 舉  

行 （也 許 是 農 曆 年 ） 。吹 角 節 （利 廿 三 23 

〜 2 5  ; 民 廿 九 1 〜 6  ) 舉 行 於 七 月 初 一  ’現  

在 猶 太 人 以 這 個 月 爲 新 年 來 慶 祝 （R〇sh 

H a s h a n a h ，年 首 ） 。如 此 便 證 明 有 另 一 個  

較 老 的 曆 法 י 以 秋 天 爲 開 始 。 另 一  

個 用 法 Γ 呑 滅 那 些 犯 罪 的 人 J ( 何  

五 7 ) י  可 能 是 指 他 們 將 在 另 一 個 月 份 衷  

被 呑 滅 。但 也 可 能 是 說 沒 有 悔 改 之 人 徒 然  

的 獻 祭 是 他 自 己 的 毀 滅 （參 考 1〇3 ) ; 或  

指 參 與 異 敎 徒 新 月 的 慶 祝 是 他 的 一 種 毀 滅  

( 參 考 IB ) 。

當 ^ 心 ^ 僅 是 指 一 個 月 份 的 開 始 時 ， 

它 自 然 ^ 譯 爲 新 月 ，是 一 個 節 日 。它 是 一  

個 ־< 指 定 的 節 慶 』 ，和 安 息 日 以 及 其 他 三  

個 大 的 節 期 一 樣 ，必 須 獻 燔 祭 ，同 時 也 有  

吹 角 爲 其 特 徵 （詩 八 一  3 ; 民 十 10 ) 。正  

因 爲 它 是 一 個 節 慶 ，大 衛 在 新 月 時 未 出 現  

在 掃 羅 的 餐 桌 上 ，是 件 値 得 特 別 注 意 的 事  

情 （撒 上 廿 5f. ) 。

參 考 害 目 ：M orgenstern，Ju lian ， “The 
Three C alendars o f  A ncient Israel,״ 
H U C A  1: 1 3 7 8 ־ ־ . , “ Supplem entary
Studies in the C alendars o f  A ncient 
Israel,” H U C A  10: 1— 148· W right, G■ 
E rnest, “ Israelite D aily Life，” BA 18: 
50—79· T H A T , I，pp· 5 2 4 -2 9 ·

C· P· w_

614 ב*  חו  犯 罪 僅 以 P i e i出 現 一

次 י 在 ^旦一  1 0 中 ，道 字 與 Γδ’Μ 連  

用 ， 意 思 爲 ־1 危 及 某 人 的 頭 』

( endanger o n e ’s head，K J V 、A S V 、 

RSV ) 。 N E B  意 課 爲  I t  will cost me 
m y h e a d ， ־1 道 是 要 我 的 頭 爲 代 價 ■!

衍 生 詞

6 1 4 a ב  חו  债 僅 見 於 結 十 八

7
E. Y.

615 ג  חו  劃 出 圓 圈 、範 園 只 用 一

次 * י 受 詞 々 恥 出 現 （伯 廿 六 10 )

衍 生 詞

6 1 5 a חוג   (今細） 周 園 、圈 、範圍  

6 1 5 b 範 מחוגה־ו־  圍 僅

見 於 赛 四 四 13

在 伯 廿 六 1 0 中 ，創 造 者 ז 在 水 面 的 周  

圍 劃 出 界 限  j  ( com passed the w aters with 
bo u n d s ， K JV  ) ，或 根 據 R S V 更 字 面 的 翻  

譯 ， r 祂 在 水 面 上 劃 出 一 個 圈 J 。它 的 意  

思 可 能 是 指 在 遠 處 劃 出 界 線 ，如 N E B ’
Γ 祂 已 安 脰 了 地 平 線 』 （he has fixed the 

horizon ) י 或 海 岸 線 （編 按 ：近 處 ） （參  

伯 卅 八 8 ， 11 ) 。這 也 是 箴 八 2 7 袈 的 想  

法 ， Γ 祂 在 淵 面 的 周 圍 劃 出 圆 圈 J 
( KJ V ) ，在 此 Ν Ε Β 的 翻 譯 是 『祂 以 地  

平 線 圍 繞 海 洋 』 。

伯 廿 二 14 ( K JV  ) 描 述 神 「在 天 際 間  

遊 走  J ( w alketh  in the circuit o f  heaven; 
ΛΓ/g־ ) ; 天 的 穷 夺 是  R S V 、 NAB

N E B 的 用 法 。J B 譯 成 「祂 在 天 際 的 邊

緣 巡 行 』 。

赛 四 十 22 ( K JV  ) 說 י 創 造 者 坐 在

Γ 地 的 範 圍 J ( Λ%  ) ’這 種 翻 譯• ·
爲 A S V 、R S V 和 J B 所 採 用 ° N A B 是  

Γ 祂 立 定 王 位 在 地 緣 之 上 ·I ; N E B 再 擴 大  

其 義 爲 Γ 祂 立 王 位 於 地 之 穹 蒼 式 的 屋  

頂 』 。舊 約 詩 人 是 以 現 象 的 角 度 描 述 他 們  

的 宇 宙 ，即 就 著 它 所 顯 在 他 們 面 前 的 ’ 立  

於 大 地 之 上 ，朝 上 也 朝 四 周 延 伸 。這 種 景  

觀 與 現 代 科 學 思 想 ，有 極 大 的 差 別 * 因 爲  

後 者 是 越 過 地 面 的 角 度 來 看 。二 者 按 著 他  

們 自 己 的 角 度 而 言 ，都 是 準 確 有 用 的 ° 
有 些 人 已 經 主 張 ，赛 四 十 2 2 暗 示 地 球 是 球  

狀 。它 可 能 是 ，但 它 也 可 能 馑 是 指 主 設 寶  

座 於 地 面 之 上 ，其 地 平 線 顯 然 爲 圆 形 。注  

意 伯 廿 六 7 中 不 尋 常 的 觀 念 。

规 範

• 僅 見 於 赛 四 四 1 3 ，這 褒 說 到 木 匠 做 偶  

像 所 用 的 一 種 工 具 。L X X 作 量 又  

或 尺 。大 多 數 譯 本 （A V 、A S V 、R S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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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B ) 譯 這 字 爲 規 範 （com pass ) ，N IV  
作 ® 規 （com passes ) י 但 是 J B 作兩腳規  

( dividers ) ，N E B  作 弩 腳 規 （calipers

) °
E . Y.

616 ד  חו  提 出 一 個 裢 語 由 名 詞 來

的 _ €

母 系 名 詞

616a  ! דה חי  健 胳 、 困 難 的

問 題 、寓言

有 人 建 議 這 個 字 是 從 亞 蘭 文 ’的 “ 覆 

雈 、迅 速 掌 握 ， 健 语 而 來 （參 但 五  

12 ) 。y r f a 指 一 個 —語 似 的 諺 語 、問 題 或  

故 事 ^ י 意 思 需 由 聽 衆 來 決 定 。

它 使 用 了  1 7 次 。K J V 譯 爲 谜 語  

( riddle ) 有 九 次 ，譯 爲 暗 昧 （ d a rk  ) 的 句  

子 、演 說 或 說 法 有 五 次 ；難 （ h a rd  ) 的問  

題 有 兩 次 ；和 茂 言 （ p roverb  ) 有 兩 次 °
士 十 四 章 中 ，參 孫 在 他 的 婚 禮 中 向 非  

利 士 的 客 人 提 出 謎 語 ，共 用 了 八 次 。這 種  

猜 謎 屬 於 一 種 心 智 的 競 爭 ，是 今 日 在 阿 拉  

伯 一 種 普 遍 娛 樂 的 來 源 。參 在 以 斯 得 拉 壹  

遨 三 4 〜 2 4 中 守 衛 們 的 競 赛 。

在 一 個 更 髙 的 社 會 階 暦 中 ， 在 王  

上 十 1 ( 代 下 九 1 ) 是 被 示 巴 女 王 所 提 出  

以 試 驗 所 羅 門 智 慧 美 名 的 困 難 的 問 題 ° 約  

瑟 夫 （ 8. 5· 3· 〔 1 4 3〕 ）描 述 推  

羅 的 希 蘭 帶 給 所 羅 門 王 是 「巧 妙 設 計 的 問  

題 和 謎 般 的 言 語 ■ !。

詩 人 在 詩 四 九 4 說 到 生 、死 和 救 聰 的  

裢 語 。

在 民 十 二 8 中 Γ י 暗 昧 的 交 談 』 （編  

按 ：中 文 即 用 裢 語 ）指 主 一 般 情 況 下 所 賜  

的 非 直 接 啓 示 ，與 給 予 摩 西 的 面 對 面 交 談  

模 式 形 成 對 比 。

也 可 參 m^s7z5/ י 它 曾 與 Aida —״起 出  

現 在 詩 四 九 4 ; 七 八 2 ; 箴 一  6 ; 結 十 七  

2 和 哈 二 6 。

參 考 書 目 ：R inald i，G ., “ Alcuni term inie- 
braici relativi alia le tte ra tu ra B ״, ib  49: 
2 7 4 -7 6 .

E . Y.

617 ה  חו  (今 秘 幻 1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617a סןח 帳 棚 、 村 莊

( 如 申 三 14 ; 辔 十 三 30 )

618 ה  סנ  Η 展 示 、告 訴 、使

知 道

衍 生 詞

6 1 8 a ה  חן א  告 白 谨 見 於

伯 '十 三 17

以 P ie l用 於 約 伯 記 五 次 和 詩 篇

一 次 〇

在 約 伯 記 ，它 被 用 於 以 利 法 和 以 利 戶  

屈 # 地 敎 訓 約 伯 ：十 五 17 ; 卅 二 6 ，1 0 ， 

17 ; 州־六 2 。參 便 西 拉 智 訓 十 六 2 5 。

在 詩 十 九 2 ， 道 夜 到 那 夜 傳 出  

( impar t  ) (  N A B ) 或 顆 出 （ reveal )
( NASB ) 知 識 。

在 亞 蘭 文 中 ，對 應 的 動 詞 被 但 以 理 辔  

用 於 P a e l和 （ Η  ) a p h e l字 幹 有 1 4 次 。

學 者 們 曾 引 約 伯 記 中 本 動 詞 之 用 法 爲  

亞 蘭 化 用 法 。

這 個 動 詞 常 出 現 在 伊 里 芬 丁 的 亞 蘭 文  

蒲 紙 ，和 在 創 世 記 的 旁 經 之 中 （二 5 ，6 ， 

21 ··五  9 ; 廿 二  3 ) °
參 考 害 目 ：Vogt, Ernestus, L exicon  
L inguae A ram aicae  Veter is Testam enti·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 te , 1971, pp. 60־־ 
61. W agner, M ax, D ie L ex ika lischen  und  
G ram m atika lischen  A ram aism en  in a lttesta -  
m entlichen  H ebraisch , Berlin: Topelm ann, 
1966, p. 53·

E . Y.

619 ה  חו  (h a w a )  III 僅 以  E sh taphal 出
現 ，hishtah5wd俯 伏 、崇手+

先 前 本 字 被 分 析 爲 的 H ithpael 
字 幹 ，與 烏 加 列 文 嗲 腰 鞠 躬 （ U T  I9 ·· 

no. 847 ) 同 源 ，和 灸 ^ 尊 崇 平 行 ’本 動 詞  

出 現 1 7 0次 ，大 多 數 用 來 形 容 敬 拜 神 、外

邦 神 或 偶 像 。

逭 個 動 詞 的 原 意 是 人 俯 伏 在 地 上 ’如  

尼 八 6 的 敬 拜 （K J V 、 RSV ) ，但 俯 伏  

( N E B 、J B 、 N A B  ) 比 較 正 確 ’因 爲 句 中

接 下 來 便 是 a״ r p ־1  於 地 上 』 。

俯 伏 是 一 ^ 降 服 於 在 居 上 者 面 前 的 通  

常 行 爲 。亞 馬 傘 泥 版 中 寫 到 家 臣 ， Γ在 王  

的 腳 前  七 次 ，我 前 前 後 後 拜 了 七 次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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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w) חוה 619 & ) i n

( 參 A N E P，fig. 5. ) 。耶 戶 或 他 的 僕 人 在  

黑 色 方 尖 塔 （ Black O b e lisk ) 上 雙 膝 跪  

地 ，額 頭 及 地 向 著 撒 綬 以 色 三 世 下 拜 （參  

A N E P, fig. 351 ) °
回 敎 中 的 · ^ / @ 或 禱 吿 是 用 眾 先 詳 細  

安 排 好 的 ^ 必 須 以 額 頭 觸 地 （參  

希 伯 來 文 跪 拜 ） 。

希 臘 文 ，在 L X X 被 用 來 譯  

計 1 4 8次 י 有 一 個 類 似 本 希 伯  

來 文 ^ 語 葸 上 的 發 展 經 過 。像 本 字 一 樣 ’ 
可 爲 俯 伏 或 敬 拜 的 意 思 。至 於 亞  

歴 山 大 大 帝 所 接 受 的 ( 編 按 ： 

可 能 是 指 記 於 約 瑟 夫 的 A ntiquities o f  the 
Jew s，X I, 8, 5 之 故 事 ）究 竟 是 敬 并 或 傲 是  

顺 服 י 無 論 是 對 當 時 人 而 言 ’或 者 對 曰 後  

的 學 者 而 言 ，都 難 以 確 定 。

俯 伏 是 一 種 極 通 常 的 勋 作 ，在 親 人 、 

陌 生 人 、上 司 ，特 別 是 皇 室 的 面 前 以 表 自  

我 的 降 卑 。亞 伯 拉 罕 向 希 伯 崙 的 赫 人 跪 拜  

( 创 廿 三 7 ， 12 ) ，他 也 向 三 位 來 幔 利 拜  

訪 他 的 陌 生 人 下 拜 （创 十 八 2 ) ; 羅 得 也  

同 樣 對 兩 位 來 所 多 瑪 拜 訪 他 的 天 使 下 拜  

( 創 十 九 1 ) 。在 那 時 י 他 們 都 不 知 道 在  

他 們 面 前 的 是 超 人 類 的 生 物 。不 過 巴 蘭  ©־
出 擋 住 他 去 的 是 天 使 而 跪 下 俯 伏 （ JB י  民  

廿 二  31 ) °
約 瑟 的 兄 弟 們 按 著 埃 及 的 禮 節 俯 伏 在  

他 的 面 前 （創 四 二 6 ; 四 三 2 6 ， י ( 28 這  

樣 便 應 驗 他 的 夢 （創 卅 七 7 ，9 ， 10 ) 。

因 以 利 的 兒 子 們 不 信 神 י 他 的 後 裔 將  

因 神 的 審 判 而 衰 敗 （撒 上 二 3 6 ) 蹲 伏  

( KJV ) 、 匍 匐 （ N A B ) ; 跪 下 求 他  

( JB ) ，即 到 乞 討 的 地 步 。在 隱 多 琢 ，掃  

羅 認 出 撒 母 耳 י 便 屈 身 （撒 上 廿 八 14 ) 。

末 底 改 拒 絕 在 哈 曼 的 面 前 跪 或 拜 י 跫  

公 然 蔑 視 對 波 斯 贽 族 的 # 敬 （斯 三 2 ， 5 : 
參 希 羅 多 徳 〔H e ro d o tu s〕1.134; 3.86; 8· 
118 ) 。 他 爾 根 （ T argum  ) 和 米 大 不  

( M idrash ) 基 於 有 人 說 哈 受 外 袍 上 有 偶 像  

來 解 釋 末 底 改 的 拒 絕 。末 底 改 可 能 想 到 是  

對 亞 瑪 力 人 或 亞 甲 族 跪 拜 就 勒 住 自 己 不 道  

麼 作 （斯 三 1 ; 參 撒 上 十 五 3 2 〜 3 3  ) 。

這 個 動 詞 י 在 代 上 廿 九 2 0 兩 個 片 語 中  

出 現 ，如 K J V 的 直 譯 ：「敬 拜 主 和 王 J ， 

N E B 則 譯 爲 ： ז 跪 拜 在 主 和 王 面 前 』 （參  

NAB ) ; J B 用 Γ屈 膝 地 向 耶 和 華 和 王 臣  

服 j 。R S V 則 出 現 第 二 個 動 詞 。 ״ 敬־ 拜  

主 ，和 向 山 俯 伏 』 。埃 及 人 也 是 如 此 向 摩

西 跪 拜 ，請 求 他 離 開 ；而 王 和 王 后 們 將 向  

將 被 救 賊 的 錫 安 跪 拜 （出 ־1 ־־ 一 8 ; 赛 四  

五 14 ··四 九 23 ) 。

這 個 励 詞 較 少 被 用 於 個 人 對 神 的 敬  

拜 。亞 伯 拉 罕 在 獻 以 撒 的 路 上 說 他 要 去 敬  

拜 （創 廿 二 5 ) 。心 頭 惱 亂 的 掃 羅 祈 求 赦  

免 י 使 他 可 以 敬 拜 神 （撒 上 十 五 2 5 ，30〜 

31 ) 。它 伋 常 用 於 特 別 的 敬 拜 行 爲 י 如 亞  

伯 拉 罕 的 僕 人 低 下 頭 敬 拜 （創 廿 四 2 6  י
48 ) 和 基 甸 在 經 歷 神 的 恩 典 後 之 敬 拜 （士  

七 1 5 ) 。道 樣 的 行 爲 通 常 包 括 了 俯 伏 ״ 於־  

地 上 』像 亞 伯 拉 罕 僕 人 （創 廿 四 52 ) ，摩  

西 （出 卅 四 8 ) 、約 逬 亞 （窗 五 14 ) 和 約  

伯 （伯 一  20 ) —般 。

在 出 埃 及 記 中 ，有 三 個 自 發 性 的 團 體  

敬 拜 ：當 百 姓 聽 到 神 向 摩 西 說 話 時 （出 四  

31 ) ; 當 他 們 接 到 逾 越 節 的 命 令 時 （出 十  

二 2 7 ) ; 和 當 他 們 卷 到 雲 柱 時 （ 出 卅  

三 10 ) 。在 代 下 廿 1 8 ，當 約 沙 法 和 百 姓  

聽 到 神 應 許 使 他 們 得 勝 時 י 就 「跪 在 神 的  

面 前 י 敬 拜 主 』 （ RSV ) 。

摩 西 、亞 倫 和 長 老 們 被 命 令 或 邀 請 去  

敬 拜 ，『要 上 到 我 （耶 和 華 ）這 褒 來 ，遠  

遠 的 下 拜 J ( RSV י 出 廿 四 1 ) ; 在 獻 初  

熟 果 苡 時 Γ你 י 要 把 筐 子 放 在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面 前 ，向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下 拜 J ( 申 廿 六  

1 0 ; 除 非 另 外 說 明 ， 否 則 以 下 都 引  

自 RSV ) 。詩 人 呼 ：『來 阿 ，我 們 要 屈 身  

敬 拜 ，在 造 我 們 的 主 面 前 跪 下 』 （詩 九 五  

6 ) °

在 拔 示 巴 所 生 的 孩 子 死 後 ，大 衛 進 入  

神 的 殿 敬 拜 （撒 下 十 二 20 ) 。所 羅 門 完 成  

聖 殿 י 這 聖 殿 成 爲 有 組 織 的 敬 拜 之 焦 點  

( 代 下 七 3 ) 。雖 然 有 別 的 聖 所 與 之 抗  

衡 י 如 考 古 學 所 證 實 的 ，希 西 家 仍 堅 持 敬  

拜 必 爾 遵 照 指 示 Γ 在 耶 路 撒 冷 這 個 壚 前 J 
( 王 下 十 八 22 : 赛 卅 六 7 ; 代 下 卅  

二 1 2 ; 參 廿 九 2 9〜 3 0 ) 。詩 人 宣 吿 ： 

r 我 將 向 你 的 聖 殿 下 拜 J ( 詩 五 7 ; 參 一  

三 八 2 ) 。耶 利 米 對 那 些 進 入 聖 殿 敬 拜 的  

人 說 他 們 需 要 悔 改 （耶 七 2 ; 廿 六 2 ) ° 

因 他 們 沒 有 悔 改 ，尼 布 甲 尼 撒 便 破 壞 聖  

殿 ，但 以 西 結 在 一 個 異 象 中 湣 到 一 座 新 的  

聖 殿 ，在 那 衷 王 和 百 姓 將 敬 拜 （結 四  

六  2 ，3 ， 9 ) °
詩 人 和 先 知 預 見 到 那 日 外 邦 人 也 要 敬  

拜 。那 些 敬 拜 主 的 包 括 ： Γ 全 地 』 （詩 六  

六 4  ) ; Γ 凡 有 血 氣 的 J ( 餐 六 六 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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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 t) ט ו 6 ח 2 1

列 國 （詩 廿 二 27 ; 七 二 11 ; 番 二 11 ; 亞 

地 上 ，一 切 豐 肥 的 人』1) ; ־״ 7〜十 四 16 
(RV ; 詩 廿 二 29 ) ，R S V 詮 釋 爲 Γ 一 切 

驕 傲 的 』 ，1 8 則 爲 『一 切 繁 昌 的』。

不 馑 人 在 主 的 面 前 敬 拜，

(詩 廿 九 1〜2 ) 「 至 髙 者 的 衆 子 J 
直 譯 是 「神 的 衆 子 J 可 能 是 天 使י ( (RV 

們 （參 詩 八 九 6 ; 九 六 7 同 0 也 向 主 敬 

拜 。尼 九 6 說 到 天 眾 敬 拜 造 天 、地 和 海 的 

主 。根 據 詩 九 七 7 ，甚 至 一 切 假 神 都 拜

他 J °
第 二 誡 禁 止 敬 拜 任 何 雕 刻 的 像 或 其 他 

假 神 （出 廿 5 ; 卅 四 14 ; 申 五 9 ) 。以 色 

列 人 也 被 替 吿 不 要 去 敬 拜 亞 摩 利 人 和 赫 人 

。( 9 的 假 神 （出 廿 三 24 ··詩 八 一 

但 是 以 色 列 人 一 再 敬 拜 這 些 假 神 （申 

廿 九 26 : 士 二 1 2 ， 17 ; 耶 十 三 10 ; 十 六 

11 ;廿 二 9 ) ，其 中 包 括 摩 押 的 神 （民 廿 

五 2 ) ，以 東 人 的 神 （代 下 廿 五 14 ) ，西 

頓 人 的 亞 斯 他 錄 ，摩 押 人 的 基 抹 ，亞 捫 人 

以 及 西 頓 人 的33 ) י 一־1 *־的 米 勒 公 （王 上 

。( 巴 力 （王 上 十 六 31 : 廿 二 53 
本 字 用 於 敬 拜י在 一 段 有 趣 的 經 文 中 

和 下 拜 ，卻 絲 毫 沒 有 敬 拜 的 態 度 在 裹 面。 

乃 綬 在 得 了 醫 治 轉 而 歸 向 獨 一 的 耶 和 華 神 

之 後 （王 下 五 1 7 ) ，這 位 在 敍 利 亞 任 公 職 

的 人 對 以 利 沙 說 ：「願 耶 和 華 在 這 事 上 饒 

恕 你 僕 人 ，我 主 人 （亞 蘭 王 ）進 臨 門 廟？ 

我 也 屈י拜 的 時 候 ，我 用 手 攙 他 在 臨 門 廟 

身 。我 在 臨 門 廟 屈 身 的 這 事 ，願 耶 和 華 饒 

恕 我 』 （王 下 五 1 8 ， RSV ) 。以 利 沙 未 蹬 

只 是 說 ：「你 可 以 平 平 安 安 的 回י—評

去 J °
雅י 另 外 一 處 問 题 的 經 文 是 創 四 七 31 

各 臨 終 前 ，『在 床 （ ) 頭 屈 身 J ，但 

靠 著 他 的 杖י ^L X X 作 ：「以 色 列 敬 

頭 j ，將 這 些 子 音 （編 按 Λ ) 標 上 不 

同 母 音 而 爲 杖 ， Syriac ( 敍 利 亞 文 

編 按 ：主 後 四 世י 譯 本 ）和 以 他 ^  ( Ita la 
紀 時 的 薇 約 拉 丁 文 譯 本 ）都 採 用 這 個 用 

: 法 ，而 來 十 一 2 1 是 弓 丨 L X X 。 Speiser 
在 此 屈 身 不 必 說 成 表 示 什 麼 其 它 的 意1־ 

思 ，它 只 是 一 種 默 默 欣 赏 的 姿 勢 』 。參 王 

上 一  4 7 中 ，將 死 的 大 衛 也 最 在 床 上 屈 身。 

Mj kakap^ ka ra  \  qadad, sagad，

0 ‘dibad
參 考 害 目 ：A P-T horm as, D. R·， “ N otes 
on Some Term s R elating to  Prayer/* VT

6: 229—30. C ranfield, C, E· B·， “ Divine 
and  H um an  A ction ，” In terp  12: 387 — 98· 
Davies, G . H enton, 44W orship in the 
O T ，” in ID B，IV，pp. 879—83· D river, G· 
R·, “ Studies in the V ocabulary o f  the Old 
T estam ents ，” JTS 31: 279—80， Rowley， 
Η. H ., W orship in A ncient Israel, London:
S. P· C . K·, 1967. W atts, John  D. W ·， 

“ Elem ents o f  O ld Testam ent W orship ,” 
JB R  26: 217 — 21· T D N T，V I，pp. 758 —63· 
T H A T , I，pp. 5 3 0 -3 2 ·

E . Y.

620 ח  ח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2 0 a 襄 חו^|  裝 、叢 林

6 2 0 b  +ΠΠ 釣 子 、手 釧 、手

環 …

共 出 現 七 次 ，當 民 衆 獻 禮 物 給 神  

時 i י t t+ 也 用 在 禮 物 中 ，意 思 是 手 钏 （出 

卅 五 22 ) 。

其 他 的 經 文 衷 ，則 指 鈎 子 或 手 環 ，用 

來 擄 掠 、控 制 人 ；通 常 用 是 捕 獲 動 物 的 方  

法 來 作 這 件 事 。神 對 西 拿 基 立 的 餐 吿 ： 

『我 就 要 用 鈎 子 鈎 上 你 的 與 子 』 （王 下 十  

九 2 8 ，赛 卅 七 29 ) 可 能 是 取 材 於 當 時 實  

際 的 作 法 ，因 爲 在 亞 述 的 浮 雕 上 之 俘 虜  י

有 環 子 穿 過 嘴 唇 （A N E P，fig. 447 ; 參 fig. 
524 ) °

E . Y.

ט 621 ח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2 1 a 線 חופו1  、 細 繩 共 出

現 七 次 ^

亞 伯 拉 罕 拒 絕 從 所 多 瑪 王 手 中 接 受  

Γ 一 根 線 、一 根 鞋 帶 J ( 創 十 四 23 ; 參 創  

世 記 旁 經 廿 二 2 1 ) 。 這 是 種 舉 隅 法  

( Synecdoche ) ，以 部 分 代 替 全 部 ’在 這  

裡 是 以 微 小 的 束 西 表 達 全 體 。逭 也 可 在 亞  

蘭 文 獻 中 找 到 形 式 略 有 不 同 的 W &  
似 r 從 稻 草 到 細 繩 』 （ Cowley 15 :

25 ) °
喇 合 與 以 色 列 人 的 暗 號 ，就 是 一 條 朱  

紅 線 繩 （进 二 18 ) 。參 孫 能 掙 斷 非 利 士 人  

拿 來 捆 綁 他 的 繩 子 י 如 同 掙 斷 一 條 線 一 樣  

( 士 十 六 12 ) 。

也見  ρ ΰ ίίΐ，f!ebe!， ％ b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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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害 目 ：Speiser，E· A .， 44A  Figurative 
Equivalent fo r T o ta lity  in A kkad ian  and 
W est Semitic,” JA O S 54 : 200 — 203·

E . Y.

哈 וןלי^ה 622 腓 拉 是 一 些 支

派 及 地 ^ 的 名 字 。可 能 是 從 衍 變  

而 來 ，可 能 意 爲 沙 土 地 ״ 

比 遜 是 發 源 自 伊 甸 園 裏 的 四 道 河 流 中  

最 先 被 提 到 的 ，環 繞 哈 腓 拉 全 地 （創  

二 11 ) ，是 金 子 的 產 地 。確 實 的 地 點 不 易  

辨 認 。從 印 度 、 Colchis ( 編 按 ：在 髙 加 索  

山 南 部 黑 海 旁 ，即 今 喬 治 亞 共 和 國 境  

內 ） 、阿 拉 伯 ，到 北 衣 索 比 亞 和 蘇 丹 的 東  

部 都 被 人 提 出 認 爲 可 能 是 哈 腓 拉 （見 ’以  

的 討 論 ） 。

在 創 十 7 ; 代 上 一  9 列 國 的 表 列 中 哈  

腓 拉 是 和 古 贲 的 衆 子 列 在 一 起 。另 外 一 個  

哈 腓 拉 是 在 創 十 29 ; 代 上 一  2 3 ，和 約 坍  

的 衆 子 列 在 一 起 。前 面 這 個 「非 洲 的 J 哈  

腓 拉 ，可 能 位 於 東 部 海 岸 的 E r i t r e a ( 肯  

亞 ）和 屬 東 北 非 的 Som aliland ( 索 馬 利  

亞 ） ，對 應 於 Bab e l-M a n d e b海 峡 （編  

按 ：阿 拉 伯 半 島 西 南 和 非 洲 間 的 海 峽 י 連  

接 亞 丁 潍 和 紅 海 ）之 南 ，古 時 的

後 面 這 個 阿 拉 伯 的 J 哈 腓 拉 ， 

可 能 位 於 阿 拉 伯 的 西 南 方 葉 門 附 近 ，希 巴  

碑 文 （S a b a e a n )中 曾 指 出 / / 似 / 加 的 地  

名 °
第 四 個 哈 腓 拉 在 創 廿 五 1 8 是 某 條 路 的  

東 邊 終 點 ，其 西 邊 終 點 是 害 珥 （在 西 乃 山  

的 西 北 方 ） י 以 實 瑪 利 人 則 住 在 這 之 間 。 

掃 羅 擊 打 亞 瑪 力 人 ，從 哈 腓 拉 直 到 铿 珥  

( 撒 上 十 五 7 ) 。S tr a b o 在 描 述 P e t r a 到  

巴 比 倫 的 路 時 引 E ra to s th e n e s’在 疼 巴 提  

人 （ N abataeans ) 之 後 就 列 出  CAaw/oWioz· 
。 Pliny ( 6· 32. 157 ) 也 列 出 了  是

拿 巴 提 人 的 鄰 居 。因 此 י 這 個 哈 腓 拉 可 能  

是 在 阿 拉 伯 西 北 部 ，西 乃 山 和 彼 特 拉 的 東  

邊 * 提 帳 （ Teim an ) 和 洛 夫 （ N afud  ) 大  

沙 漠 的 西 北 方 。

( 編 按 ：S tr a b o ，史 特 雷 波 ，希 臘 地  

理 學 家 ，歿 於 主 後 2 3 年 之 後 。

E ra to s th en e s，以 拉 陀 咸 內 斯 ，希 脈 地  

理 學 家 ，歿 於 約 主 前 1 9 4年

N a b a ta e a n ，拿 巴 提 人 ，屬 阿 拉 伯 民  

族 ，曾 於 主 前 3 1 2 年 至 主 後 1 0 6年 間 在 巴

勒 斯 坦 建 立 王 國 。

P e t r a ，彼 特 拉 ，約 且 西 南 方 的 廢 墟 。 

P lin y ，蒲 林 尼 ，羅 馬 學 者 ，主 後 23—
79 年 。 ）

參 考 密 目 ：Sim ons，J·， ！ΓΛβ 
a n d  Topographical T e x ts  o f  th e  O ld  
Testam ent^  Brill, 1959, pp. 40—41· 
W issm an, I. and  H ofner, M ., B eitrage  zur  
historischen G eographie des vorislam ischen  
Sudarabien , W iesbaden: Steiner, 1953, pp. 
239—41. Y ahauda , A. S., T he L anguage o f  
the  P en ta teuch , L ondon: O xford  U niver· 
sity，1933, PP . 1 9 0 -9 1 ·

E . Yi

見 סח  620b

חול 623  I 旋 轉 、跳 舞 、戰 鬥 、

盤 旋 ：疼 痛 、罹 怕

衍 生 詞

623a א ח ·  ( 网 沙子

6 2 3 b א  י ח  疼 痛 、傷 慟 、苦

惱  ·

623c (^ ?倍） 疼 痛 （？ ）

6 2 3 d ) חל  h e l ) י חיל   广今2〇 防  

梁 、金 憂  '
623e ^ה  חי  防 架 、 城 堡

僅 出 現 ¥ 詩 四 八 14 
6 2 3 f 盤 ח^ח^דזן■  旋

623g  | ל מחו  跳 舞

6 2 3 h ) מחו^ודן־  τ η · ^ 8 ΐ & )跳 舞

這 励 詞 包 含 二 種 基 本 槪 念 ：⑴ 以 圓 形  

弧 度 不 斷 迴 轉 （反 映 於 衍 生 詞 执％ 0/ 和  

) ; ⑵ 由 於 分 娩 引 起 的 痛 苦 ^ 身 體  

翻 &  ( 反 映 於 衍 生 詞 叫 和 " / a  ) 。這 可  

視 爲 二 種 字 形 相 似 的 不 同 字 ^ ( k b  ) ; 或  

是 同 一 字 根 的 兩 個 強 調 點 （ BD B ) 。本 文  

則 採 取 後 者 的 觀 點 。如 同 許 多 有 關 動 作 方  

面 的 動 詞 （如 ΛδΓαί/和 י ( 其 意 義  

也 包 含 和 這 動 ^ 有 關 的 情 “ 、態 度 等 方 面

( 註 ·· E ng lishm an’s  H ebrew  a n d  Chaldee

C oniW ifaw ce錯誤地在此字之下列出了今以  

1 1和 抑 〜 / 的 字 形 ）。

本 ¥ 在 指 r 跳 舞 』 （士 廿 一  21 ) 、

Γ 山 瞄 的 戰 懼 J ( 哈 三 1 0 ) ，或 許 還 有  

r 刀 劍 的 揮 舞 （ ？ ） J ( 何 -i- 一  6 ; R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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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狂 舞 〔r a g e 〕 ，反 映 出 此 _ 詮 釋 ）時 有 各  

種 實 體 上 的 動 作 之 意 味 。有 兩 個 地 方 是 把  

抽 象 的 東 西 比 喩 成 實 體 י 會 移 勋 或 盤 旋 直  

到 它 們 停 在 想 找 的 目 標 上 ：第 一 處 是 約 押  

的 咒 詛 （撒 下 三 2 9 ，本 節 可 譯 爲 『願 這 罪  

Γ 盤 旋 」在 約 押 頭 上 …… 』 י 乃 是 抽 象 的  

比 喩 用 法 י 即 罪 不 斷 的 張 牙 舞 爪 尊 找 落 腳  

降 災 之 處 ，咒 詛 在 約 押 身 上 不 息 之 意  

( r 願 流 他 血 的 罪 歸 到 約 押 頭 上 ־1 ) ־ · 另 

外 耶 廿 三 1 9 ，神 的 憤 怒 像 『旋 轉 』的 狂  

風 ，亦 是 此 意 ；另 一 個 類 似 的 例 子 是 該  

陲 ，罪 要 俯 伏 在 該 隱 面 前 ，隨 時 伺 機 而 動  

( 創 四 7 ) ，俯 伏 雖 是 抽 象 槪 念 ’但 罪 的  

眞 货 都 是 具 體 的 存 在 著 。

這 動 詞 也 表 達 生 產 時 抽 搐 痛 苦 的 動 作  

( 赛 四 五 1 0 ) ; 但 也 會 使 人 想 起 生 產 的 喜  

樂 ，這 和 苦 楚 一 樣 ，都 是 未 生 產 之 人 無 法  

體 會 的 （赛 五 四 1 ) 。有 幾 次 這 字 描 述 遡  

神 懲 罰 的 疼 痛 （赛 廿 三 5 ; 結 卅 16 ; 珥 二  

6 ; 彌 四 1 0 ) 。埃 及 人 爲 推 羅 變 爲 荒 場 的  

消 息 感 到 極 其 疼 痛 ，經 文 所 指 的 是 精 神 上  

的 痛 楚 而 非 肉 體 之 苦 （赘 廿 三 5 ) 。耶 利  

米 抱 怨 百 姓 雖 遭 受 懲 罰 ，卻 不 感 到 痛 楚  

( 耶 五 3 י ( 是 指 心 靈 上 的 痛 苦 或 懊 悔 。 

它 也 指 好 人 受 到 惡 人 壓 迫 之 痛 苦 （詩 五 五

4 ) 〇

從 經 文 中 平 行 字 可 看 出 本 字 可 指 恐 懼  

中 的 （身 體 ）翻 轉 或 顕 抖 （詩 七 七 16 ; 耶  

五 2 2 ) 。相 同 的 片 語 出 現 在 詩 體 的 明 喩  

中 ， Γ 大 地 看 見 便 露 動 J ( 詩 九 七 4 ;  一  

一 四  7 ) °
但 有 些 困 難 的 經 文 需 要 注 意 。關 於 掃  

羅 被 非 利 士 人 弓 箭 手 追 上 ， 「射 傷 』甚 重  

( 撒 上 卅 一  3 ) ，並 未 出 現 在 今 似 的 其 他  

用 法 中 ，此 經 文 最 大 的 可 能 性 ^ 將 本 字 重  

標 母 音 成 爲 r 刺 透 』 （ 

p / ) 。照 經 文 1^來 的 標 法 譯 作 ז 受 驚 嚇 J 
k  Γ 受 愁 苦 j  ( 即 脰 於 痛 苦 之 中 ）是 比 較  

可 取 。有 二 處 經 文 皆 是 吩 咐 地 在 神 面 前 要  

Γ 戰 抖 』或 r 害 怕 J ( 代 上 十 六 30 ; 詩 九  

六 9 ) 。但 有 些 經 文 則 非 如 此 ，乃 是 積  

極 、正 面 的 表 達 了 敬 拜 的 舉 動 （代 上 十 六  

2 8 ，2 9 ， 31 ; 詩 九 六 7 ，8 ， 10 ) 。基 於 這  

種 理 由 ，$ 似 在 這 些 經 文 中 解 釋 成 敬 拜 方 面  

的 字 詞 較 “ 適 合 ，如 Γ 跳 舞 ·I ( 即  

爲 一 宗 敎 的 舞 蹈 ） ；或 快 樂 的 『戦 抖 J 於  

敬 拜 中 。哀 四 6 中 的 用 法 則 尙 未 明 。

H ip h i l是 使 役 用 法 ， ״ 使־ 苦 惱 J 或

; 使 處 在 傷 慟 中 』 （BDB ; 詩 廿 九 8 
註 ：視 其 它 可 能 的 H ip h i l s是 從 ：v a y / 衍 

變 而 來 較 爲 合 宜 ：創 八 10 ; 士 三 25 ; 哀 

三 26  ) 。H o p h a l是 被 動 式 ， ^ 被 生』

。((赛 六 六 8 
大 部 分 P o le s最 好 視 爲 強 調 式 而 非 使 

生 產 』 （ 伯 卅 י役 式 勋 詞 。 道 樣  

九 1 ) 、在 大 水 和 水 族 以 下 的 陰 魂 戰 

跳 舞 』 （ 士 廿״ 兢־ 』 （ 伯 廿 六 5 ) 和 

23 )，道 些 動 詞 皆 是 強 調 式 。例 如 生 ״
成 נ 形  J 或  「 創 造 ־״ 產  J 的 強 調 式 推 廣 爲 

詩 九 十 2 ; 參 箴 廿 六 10 ) 。相 同 的 成 語) 
請 見 箴 廿 五 2 3 : 北 風 『 生 』 雨 。 有 一 

個 P o le l似 乎 是 使 役 動 詞 ··詩 廿 九 9 ，照 

經 文 原 來 標 的 母 音 ：耶 和 華 的 聲 音 驚 動 母 

上 主 的־״鹿 落 胎 ，不 過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則 作 

聲 音 爾 撼 橡 樹 《I ，道 只 要 將 母 音 作 較 小 的 

修 改 ，而 得 出 來 的 意 思 較 有 詩 體 上 的 平

行。

P o le l的 被 動 式 是 P u la l， Γ 被 生 的 J 
(伯 十 五 7 ; 詩 五 一 5 ) 。這 片 語 也 可 指

。( 25〜宇 宙 的 始 源 （箴 八 2 4 
H ith p o le l出 現 二 次 ，是 描 寫 「暴 烈 的 

旋 風 』 （耶 廿 三 1 9 ) ，或 人 處 在 痛 楚 中 的 

翻 騰 （伯 十 五 20 ) 。這 些 地 方 作 強 調 式 較 

好 解 釋 ，雖 然 它 們 用 點 巧 思 也 可 視 爲 有 反 

H ith p a lp e l強 調 以 斯 帖 י身 意 思 。同 樣 地 

得 悉 百 姓 面 臨 大 災 時 極 大 的 激 動 或 擾 亂

。((斯 四 4

沙 子

此 字 以 明 喩 代 表 一 很 大 的י• 一 般 來 說 

數 目 字 ，或 其 它 方 面 的 大 。沙 粒 通 常 用 來 

形 容 神 的 百 姓 衆 多 。神 應 許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 要 像 海 邊 的 沙 那 樣 的 多 （ 創 廿 

二 17 ) ; 雅 各 所 得 的 應 許 亦 是 如 此 （創 卅 

二 12 ) 。所 羅 門 時 代 猶 太 人 和 以 色 列 人’ 
如 同 海 邊 的 沙 那 樣 多 （王 上 四 20 ) ; 當 以 

色 列 蒙 神 祝 福 時 ，百 姓 的 數 目 如 海 沙 那 麼 

多 （赛 四 八 19 ; 何 一  10 ) 。以 色 列 人 雖 

多 如 海 沙 ，卻 和 審 判 後 的 餘 民 之 數 目 形 成

。( 對 比 （赛 十 22 
五 穀 （ 創 四 一  49 ) 、 士 兵 （ 士 

七 21 ) 和 餵 飽 希 伯 來 人 的 鵪 雜 之 數 量 （詩 

七 八 27 ) ，也 可 用 Γ 沙 粒 J 來 形 容 。審 判 

的 程 度 由 寡 婦 的 數 目 如 同 沙 子 看 出 （耶 十 

五 8 ) 。有 二 次 經 文 中 ，海 沙 是 說 明 重 置 

而 非 數 目 （伯 六 3 ; 箴 廿 七 3 ) ° 它 使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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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起 神 管 理 全 地 ，用 沙 爲 海 的 界 限 （耶 五  

2 2 ) 。在 哈 一  9 的 經 文 中 י 我 們 不 確 知  

『俘 虜 如 沙 j 是 指 被 擄 的 人 多 ，抑 被 擄 的  

人 不 蜇 要 · 輕 賤 如 應 沙 ？申 卅 三 19 Γ 海 衷  

的 豐 笛 ，並 沙 中 所 藏 的 珍 资 』中 ，沙 的 數  

擞 無 限 可 能 是 逭 琪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

疼 痛 、苦 惱  

' 共 出 現 四 次 ，表 示 災 難 來 臨 之 痛 苦 或  

疼 痛 ，例 如 婦 女 分 娩 之 苦 （耶 六 24 ; 廿 二  

23 ; 五 十 43 : 彌 四 9 ) 。有 二 處 經 文 ，其  

上 下 文 中 的 平 行 字 顯 示 本 字 有 Γ驚 惶 中 的  

翻 騰 J ( 出 十 五 14 ; 詩 四 八 6 ) ，這 恐 懼  

是 因 看 見 神 的 大 能 作 爲 ，由 內 心 生 慨 而 產  

生 外 在 的 驚 惶 表 現 。

和 偽 疼 痛 （ ？ ） 、痛 苦 （ ？ ）

' 顯 然 是 前 字 的 陰 性 名 詞 ，而 二 者 意 思  

相 近 。由 於 上 下 文 不 淸 楚 ’ 故 難 以 © 出 其  

明 確 的 意 思 （伯 六 10 ) °

haihaia痛 苦 中 、％很

在‘ ״ 疼 痛 中 （赛 廿 一  3 ) 或 驚 懼 衷 （結  

卅 9 ) 翻 轉 。

m a ^d l跳 舞 、舞蹈

跳־ 舞 可 能 象 徵 喜 樂 ；而 喜 樂 適 與 悲 傷  

相 反 （詩 卅 11 ; 哀 五 15 ) ，喜 樂 將 與 神  

未 來 的 祝 福 一 同 降 臨 （耶 卅 一  4 ，13 ) 。 

跳 舞 也 是 ־־״ 種 合 宜 的 （ acceptable ) 犯 美 方  

式 （詩 一 四 九 3 ; — 五 〇 4 ) 。

跳 舞

在 意 義 上 與 並 無 明 顯 的 區 別 。 

表 示 高 興 ，或 慶 祝 軍 兵 們 的 凱 旋 （出 十 五  

20 ; 士 ־1 ־־ 一  34 ; 撒 上 十 八 6 ) 。也 可 純 粹  

是 指 宗 敎 上 的 跳 舞 （ 出 卅 二 1 9 ; 士 廿  

一  21 ) 。對 於 歌 六 ״ : 13 當־ 我 在 兩 旁 觀  

望 者 中 舞 蹈 J ( 現 代 ） ，註 釋 家 都 未 提 出  

淸 楚 的 解 釋 。

A . B .

624  1 1 堅חול  定 、忍 受 、持 久

衍 生 詞  

6 2 4 a  | חיל  力 量

逭 動 詞 的 根 本 意 思 是 堅 定 、強 壯 。只  

出 現 二 次 ：惡 人 Γ 所 作 的 ，時 常 穩 固 J

詩 十 5 ) ，及 「其 福 樂 也 不 會 長 久 』 （伯) 
廿 21 ) 。其 他 相 似 的 字 形 應 是 Λ&/ I。

%y H 力 量 、能 力 、力 氣 、 有 力 

* 道 字 的 基 本 葱 思 是 力 量 ，所 以 也 帶 有 

r 軍 隊 j 和 Γ 財 富 』之 意 。共 出 現 244
次 〇

本 字 帶 有 力 量 、能 力 或 力 氣 等 一 般 性 

的 意 思 ，共 有 2 0 次 ：屬 神 的 （ 詩 五 

九 11 ) ··從 神 而 來 的 （詩 十 八 32 ) ; 人 

的 匹 夫 之 力 （傅 十 10 ) ··甚 至 果 樹 的 （珥

° (2 2 二

纟吵/ / 作י財 富 通 常 和 能 力 有 關 ，這 樣 

爲 財 富 之 意 共 有 3 0 次 之 多 ，譯 爲 「貲 財 J 
財 富 J 或 「貨 物 J 。它 可 能 是 國 家 的״ ־

(推 羅 ；結 廿 八 4 〜 5  ) 、個 人 的 （約 伯； 

伯 卅 一  25 ) 、惡 人 的 （伯 十 五 29 ) 、或 

從 神 而 來 的 赀 財 （申 八 1 8 等）。

將 近 8 5 次 之 多 ，Λ α ρ 7是 指 人 具 有 的 

屣 性 ，接 於 心 /2 Γ 人 』 （現 代 ： 「 好 

忠 義 的 人 』 ， 王 上״ 人：־ _1; 和 合 

有 時 候 是 淀 《 Γ 兒 子 J ( 勇 士，42 ) י 一 

大״ 撒־ 下 十 七 1 0 ) ，最 多 是 接 於 

能 的 勇 士  J 之 後 。這 樣 稱 呼 的 個 人 似 乎 是 

優 秀 的 戰 士 ，類 似 荷 馬 史 詩 中 的 英 雄 ；而 

階 層״Aayi/ 說 不 定 也 是 社 會 中 的 某 一 

的 人 物 。雖 然 大 部 分 的 經 文 中 提 到 這 等 人 

在 軍 事 方 面 的 英 勇 ，這 些 人 財 富 夠 多 能 付 

上 特 別 的 賦 稅 （王 下 十 五 2 0 ，因 上 下 文 之 

故 和 合 譯 作 r 大 富 戶 』 ；現 代 ： 有 錢 

人 j  ; 呂 本 ：Γ 大 有 財 力 的 人 J ) 。王 上 

A ayiZ『忠 義 的 人 J ( 和 合 ）也 52 י *一 

是 指 可 尊 敬 ^ 或 有 聲 望 的 。亞 多 尼 雅 因 叛 

國 而 處 在 危 機 中 ，而 非 他 本 人 缺 乏 力 氣 或 

財 富 。 也 表 示 有 才 幹 的 人 ：能 看 管 約 

瑟 的 羊 _  ( 創 四 七 6 ; 和 合 ： Γ 能 人 J ; 
呂 本 ： Γ 有 能 幹 的 人 J ) ，或 能 管 理 百 姓 

(出 十 八 2 1 ， 25 ; 和 合 ： Γ 有 才 能 的 

人 j  ; 呂 本 ： Γ 有 才 徳 的 人 J ) 。當 本 字 

用 於 婦 女 身 上 時 （得 三 11 ; 箴 十 二 4  ; 卅 

一  10 ) ，則 譯 爲 Γ 才 德 J ，但 它 可 能 是 說

此 婦 人 有 一 切 她 丈 夫 的 屬 性。 

AaW/ 指 某 一 階 層 的 人 們 ，除 了 從 約 窖 

亞 靼 ^ 歷 代 志 下 的 歴 史 密 外 ，其 餘 的 經 卷 

則 不 多 見 ，況 且 其 翻 譯 有 時 使 它 更 模 糊’ 
如 r 大 能 的 勇 士  ■i或 Γ 大 財 主 J ( 撒 上 九 

1 )、Γ勇 士  J ( 王 下 廿 四 1 6 ，和 合 ；現 

代 ·· r 重 要 人 物 J ; 呂 本 ：Γ 有 力 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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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j  ) 、 r 壯 士 』 （代 上 廿 六 7 ，和 合 ； 

現 代 ： Γ 虛 要 的 人 物 J  ; 呂 本 ： ז 很 能  

幹 』 ） 、「勇 士 」 （ 申 三 1 8 ，和 合 ；現  

代 ： Γ 先 頭 部 隊 J  ; 呂 本 ··『有 力 氣 的  

人  j  ) 1 。

在 一 片 語 中 在 Γ 做 J 之  

後 י 譯 爲 Γ 大 顯 才 ― J ( 得 四 1 1 ，呂 本 ； 

和 合 ： r 得 亨 通 ■1 ; 現 代 · · 『笛 有 ( ־1 、 

־1 有 才 德 的 ^ 婦 人 彳 指 女 人 ’ 箴 卅  

一  29 ) ，以 及 Γ 施 展 大 能 』救 助 人 （指 男  

人 ，詩 六 十 12 ) 。

因 爲 與 Γ 力 氣 J 有 關 ，所 以 超  

過 1 0 0次 ] ^ 上 （有 半 數 在 耶 利 米 密 和 以 西  

結 镫 中 ）有 Γ 軍 隊 J 、 Γ 萵 軍 J 或 r 勢  

力 j 之 葱 。它 也 因 道 關 係 譯 爲 「一 群 人 J 
( 撒 上 十 2 6 , 和 合 · ·呂 本 ：「有 才 徳 的  

人 j  ; 現 代 ： Γ 勇 士 』 ） 、 『 步 兵 、 馬 

兵 j  ( 拉 八 2 2 ，和 合 ，呂 本 、現 代 ז ··  一  

隊 騎 兵 j  ) ，以 及 勇 敢 的 「軍 』長 （代 下  

卅 三 1 4 ，和 合 ；呂 本 ： Γ 將 軍 』 ；現 代 ： 

軍־״ 隊 』 ） 。

因 這 相 關 的 意 思 ， 用 於 示 巴 女 王  

前 來 覲 見 所 羅 門 王 時 ^ 帶 的 一 大 群 r 隨  

從 《1 ( 王 上 十 2 ; 代 下 九 1 ，現 代 ；和  

合 ： ״ ־ 跟 隨 他 的 人 ■ ! · · 呂 本 ： | > 隨  

從 』 ） 。

C . P .  W .

625 爲 חום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25a &广今 חום  7 / ^ 黑 色 的 （ 創

卅  32 ( 3 5 ， י 33 י 40

ה מ ו ח 見 674c

626 可 חום  憐 、顧 情

今 如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以 憐 憫 心 來 對 待 ’常  

附 加 ^ 顧 惜 之 意 。它 是 指 對 他 人 處 在 困 難  

景 況 時 י 所 油 生 的 感 情 （ 參 K B ， 

頁 282 ) 。本 字 應 和 々 5/而 / 顧 惜 和  

愛 、憐 倘 施 恩 有 所 區 別 ，不 過 有 時 道 區 別  

也 不 明 顯 。這 個 字 共 出 現 2 4 次 。

本 字 最 常 出 現 在 申 命 記 和 先 知 窬 ，特  

別 是 以 西 結 扭 。百 姓 被 敎 導 眼 不 可 顧 惜 ： 

殺 人 犯 （申 十 九 13 ) ; 或 作 假 見 證 者 （申 

十 九 21 ) ; 或 在 丈 夫 與 他 人 爭 鬥 時 ，抓 住  

那 人 下 體 的 婦 人 （參 申 廿 五 1 2 ) 。這 些 案  

例 都 不 能 因 憐 憫 而 有 所 顧 惜 。它 在 申 十 三

8 和 都 用 在 否 定 的 意 思 。道 樣 ，神  

描 述 & 祂 要 祂 的 子 民 對 拜 偶 像 者 有 怎 樣 的  

反 應 ：眼 不 可 顧 惜 ，也 不 能 可 憐 他 們 ；他  

們 已 經 得 到 拜 偶 像 的 報 應 了  ！同 樣 ，以 色  

列 人 對 迦 南 人 也 不 可 顧 惜 （申 七 1 6 ) 。以  

西 結 提 醒 百 姓 當 以 色 列 出 世 時 的 景 況 （成  

爲 國 家 時 ） ，只 有 神 可 憐 （ ) 他 、顧 惜  

他 （ ) 使 他 不 致 滅 亡 （,結 十 六 5 ) 。 

以 西 ^ 提 醒 百 姓 他 們 後 來 不 順 服 神 ，又 不  

愛 神 י 繼 續 拜 偶 像 ，所 以 神 帶 著 感 情 地 宣  

吿 申 十 三 8 所 提 的 審 判 —— 即 死 亡 （結 五  

11 ; 七 9 等 ） 。各 種 翻 譯 都 將 Λ μ 作 顧 惜  

( spare ) ， 作 可 憐 （pity ) 。但 這  

種 意 義 的 調 ^ 似 乎 沒 有 顯 然 的 理 由 ，尤 其  

旣 然 以 西 結 明 顯 是 回 想 到 申 十 三 8 ( 這 裏  

A S V 和 R S V 都 把 作 顧 惜 〔s p a r e 〕 

/zdm a/作 可 憐 〔p i ty 〕 ） 。耶 利 米 兩 次 用  

到 和 /z5m a/、rS /zam 相 連 出 現 ；
參 ·

參  r5 f!a m °
的 甚 本 意 思 見 於 結 廿 四 1 4 ，在 那  

翦 它 & 於 ז 回 轉 j 之 後 『後 悔 』之 前 ，很  

明 顯 是 這 二 字 的 平 行 字 。這 三 個 動 詞 都 被  

神 用 來 表 示 絕 不 取 消 那 即 將 來 臨 的 審 判 。 

所 以 本 字 代 表 神 不 再 顧 惜 祂 的 百 姓 免 去 預  

期 來 到 的 懲 罰 。相 似 的 情 況 在 拿 四 1 0 中 ’ 
神 提 醒 先 知 ，如 同 約 拿 憐 恤 蔑 麻 樹 ，神 亦  

顧 惜 尼 尼 微 城 衷 的 所 有 人 口 （包 括 嬰 孩 和  

牛 群 ，K D ) 。法 老 吿 訴 約 瑟 的 家 人 丟 掉 他  

們 大 部 分 的 財 產 ，不 要 依 依 不 捨 ’ 即 不 要  

愛 惜 （今如）他 們 的 家 具 （創 四 五 2〇 ) 。

有 ^#候 Λ ϋ5和 難 以 分 辨 。例 如  

結 廿 1 7 它 是 Γ 不 毀 ^ 』的 平 行 字 （參 詩 七  

二 13 ; 也 是 Γ 拯 救 J 的 平 行 字 ） 。其 他 地  

方 則 與 意 思 相 近 ，指 因 天 生 的 連 結  

而 有 的 內 ^ 憐 憫 之 情 （或 就 神 來 說 是 因 祂  

收 赉 我 們 之 情 ） 。尼 十 三 2 2 ，尼 希 米 祈 求  

神 能 因 祂 的 憐 恤 （Λί^ ) 和 慈 愛 而 紀 念 °
L. J .  C .

ηίΠ 見  71〇a

627  n n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2 7 a  ! ץ חו  印 叫 外 面 、 路 旁 、 

街 道 上 י י
6 2 7 b 印 חיצווו־  咖 ； 外 院 、 外  

事

外 面 、外 部 、路 旁 、街 道 上 、田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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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頭

道 名 詞 共 出 現 1 6 4次 י 基 本 意 思 是 外  

面 ，可 以 是 建 築 物 或 某 東 西 的 外 表 י 也 可  

能 是 指 在 它 以 外 的 區 域 ，道 字 通 常 會 連 帶  

一 些 字 首 ， 而 譯 作 副 詞 ， 到 外 面 。 它 通 常  

是 特 定 地 指 外 面 的 地 區 ，特 別 是 「街  

道 』 。

用 了 將 近 5 4 次 ，皆 與 一 團 體 有  

關 是^^ י 城 市 י 或 是 早 期 以 色 列 的 營 帳 。 

在 五 經 中 通 常 都 和 營 帳 有 關 。長 大 麻 疯 的  

無 論 男 女 都 要 使 他 們 出 到 營 外 （民 五 3 ; 
十 二 14 ) ; 贖 罪 祭 的 公 牛 י 某 些 部 分 要 燒  

在 營 外 （利 四 12 ) 。相 似 地 ， 可 指 城  

外 ，特 別 指 城 牆 之 外 的 地 方 。— _ 和 他 的  

家 人 被 帶 到 城 外 （創 十 九 16 ) ; 商 人 和 販  

賣 各 樣 貨 物 的 ，在 安 息 日 住 宿 耶 路 撒 冷 城  

外 （尼 十 三 20 ) 。作 城 外 的 特 定 地 區 時 譯  

成 Γ 田 間 J ，爲 羊 群 孳 生 之 處 （詩 一 四 四  

13 ) ，乃 是 田 間 J 的 同 義 字 （箴 廿  

四  27 ) °
這 字 也 約 有 3 5 次 和 某 一 構 造 物 相 連 ， 

例 如 會 幕 （ 利 十 四 8 )  ' 房 子 （ 出 十  

二  46 ··徑 二  19 ) ·、聖 殿 （結 四 一  25 ) ， 

或 逢 大 雨 時 站 在 『外 頭 』 （拉 十 13 ) 。城  

市 內 的 r 外 面 J 就 是 街 道 因 י 此 有 50 
次 ，特 別 是 以 複 數 出 現 時 ，^ ^ 是 這 樣 翻 譯  

( 耶 五 1 ; Η—  13等 ） 。王 上 廿 3 4 的 街  

道 可 能 帶 有 交 易 ，和 合 及 呂 本 都 作 ״ 街־  

市 j ，但 現 代 卻 作 ז 贸 易 中 心 J 。它 與  

@ 6 「廣 場 J 爲 平 行 字 。它 可 視 爲 一 條 特 定  

^ 街 ，如 餅 舖 街 （耶 卅 七 21 ) 。

外 面 也 可 指 在 建 築 物 的 裡 面 ，但 在 某  

特 別 房 間 的 外 部 ，如 幔 子 之 『外 』 י 但 仍  

在 會 幕 裡 面 （出 廿 六 35 ) 。又 如 約 榧 （出 

廿 五 11 ) ，或 挪 亞 方 舟 的 外 表 （創 六

1 4 ) ，在 這 裡 此 字 相 對 於 裡  

面 J ( 從 心 少 /7 房 子 轉 來 ） 。本 字 可 指 家  

族 之 外 J ( 申 廿 五 5 ; 士 十 二 9 ) 。

傅 二 2 5 的 ，和 合 作 『勝 過 J 
我 י 乃 是 經 文 難 ^ ^ 在 。如 果 這 是 本 字 之  

義 ，那 必 是 視 「 外 面 』 爲 「 越 過 』

( beyond ) 。呂 本 及 現 代 以 L X X 另 譯 成  

『要 不 是 出 於 上 帝 J ( a p a rt from  him  ) 是  

將 今％ 譯 作 Γ除 了  J י 道 樣 能 合 上 下 文  י
但 4 & 按 L X X 把 代 名 詞 （我 ）換 成 祂  

( 上 帝 ） 。

逭 字 也 在 某 在 地 名 中 出 現 י 如 基 列  

胡 瑣 』 （民 廿 二 39 ) ; 「街 道 』城 市 ，

爲 摩 押 的 一 個 位 63未 定 之 城 市 。

外 事 、糾 纷 的 事

是 /2以 的 形 容 詞 ；基 本 意 思 是 外 面

的 。

此 字 共 出 現 2 5 次 ，有 1 7 次 在 結 四 十  

〜 四 六 宽 ，經 常 是 關 於 Γ 外 院 』 。其 他 用  

法 大 部 分 是 指 建 築 物 的 位 遛 。有 二 次 是 指  

官 员 的 公 務 （ 代 上 廿 六 2 9 ; 尼 十 一  

16 ) ，即 外 面 的 窜 務 （呂 本 ） 。可 能 道 是  

比 喩 用 法 ，表 示 世 俗 的 一 般 事 務 。代 上 廿  

六 2 9 ，現 代 則 作 處 理 「糾 紛 1 的 事 。

C . P .  W

628  1 1 ץ  爲חו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6 2 8 a  2~ ) 吻/דץ?  薄 播 （結 十 三

10 )

629 ק  חו  (h w q ) י חיר,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 字 根 ： ·

6 2 9 a ל,1  חי  底 部 、懷 中

此 字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空 洞 或 空 窩 處 ，由 

此 而 有 衣 服 上 因 縐 褶 或 褶 曲 產 生 在 胸 前 和  

膝 部 的 空 處 （ BDB ) 。

王 上 廿 二 3 5 , 亞 哈 的 血 即 流 到 此 處  

( 和 合 ：車 中 ；呂 本 ：車 腹 ；現 代 ：車子  

底 下 ） ，這 是 最 能 解 釋 本 字 字 面 意 義 的 一  

處 經 文 。不 過 結 四 三 1 3 ，1 4 ，17中 的 ז 底  

座 J 則 難 以 識 別 ，猜 測 可 能 爲 「血 道 J 
( K B ) 、 Γ 模 子 J ( K B ) 、 ״ 祭־ 壇 的 底  

部 j  ( BDB ) 、 「 底 座 』 （ 和 合 ； 

A S V  ) 、 Γ 座 底 J  ( 呂 本 ） 。創 十 六 5  ’

Γ 放 在 懷 中 J 是 男 女 性 交 之 婉 轉 說 法 。

逭 字 也 表 達 許 多 抽 象 、比 喩 性 的 槪  

念 。 可 強 調 家 庭 間 的 親 密 關 係 （ 申 廿  

八 54 ; 彌 七 5 ) 。細 心 的 照 顧 可 以 以 窮 人  

對 他 僅 有 的 羊 百 般 照 顧 ，「睡 在 他 懷 中 J 
( 撒 下 十 二 3 ) ; 寡 婦 將 生 病 的 孩 子 抱 在  

r 懷 中 j  ( 王 上 十 七 19 ) ; 神 必 照 顧 祂 的  

百 姓 ，如 同 牧 人 將 羊 羔 抱 在 懷 中 J ( 赛  

四 十 11 ) 來 表 達 。將 舊 王 的 妻 交 在 新 王 懷  

中 ，顯 出 新 王 的 權 勢 （撒 下 十 二 8 ; 參 撒  

下 十 六 2 0〜2 3 ) 。拿 俄 米 把 路 得 的 孩 子  

Γ 抱 在 懷 中 ■1，象 徴 孩 子 是 她 （和 她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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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3 ה  ז ח  (haza)  I

夫 ）的 合 法 繼 承 人 （得 四 16 ) 。

就 如 身 體 其 他 部 位 的 名 稱 （如 骨 、释 

臟 、心 臟 ） ，能 用 作 強 調 個 人 的 親 密 性 用  

語 ，懷 中 亦 有 道 樣 的 用 法 。神 的 審 判 必 報  

應 在 百 姓 後 人 懷 中 （赛 六 五 6 〜 7  ··參 耶 卅  

二 18 ; 現 代 ··將 做 父 親 者 的 罪 孽 報 應 在 他  

以 後 的 子 孫 『身 上 』 ） ，顯 明 與 審 判 的 對  

象 有 特 別 親 密 的 關 係 。 惱 怒 存 在 愚 昧 人  

的 懷 中 j  ( 傳 七 9 ) ; 『人 若 懷 裡 搋 火 J 
( 箴 六 2 7 ) ־1 ;  我 所 求 的 都 歸 到 自 己 的 懷  

中 J ( 詩 卅 五 13 ) 都 是 這 種 意 思 的 典 型 例  

子 （參 詩 八 九 50 ; 伯 十 九 27 ; 直 譯 爲  

Γ 我 的 腎 在 我 裡 面 〔懷 中 〕消 滅 了  J ) 。

A . Β .

630 ר3ח   蒼 白 、 發 白 、 羞 愧

僅 見 ^ 赛 廿 九 22

衍 生 詞

630a ר  חו  白 色 的 朝 服

( 斯 八  15 : — 6 )
630b רי  חו  白 布 ( 赛 十

九 9 )
630c רי ח  白 餅 、 麵 包

( 創 四 +  16 )

רי חו  見  630b

ש 631 חו  I 快 速 、速 行

衍 生 詞

631a 如 חי^ן  飛 地 僅 見 於 詩

九 十 1 0 ，表 示 人 生 的 短 暫  *

*如 办 和 亞 疼 得 文 / ^ 如 快 速 移 動 及 烏  

力 口 列 文 趕 快 （ U T  19: no· 849 ) 同 

源 。這 動 詞 以 Q a l和 H ip h i l字 幹 出 現 了  

20次 °
赛 五 1 9 攻 擊 那 些 以 不 眞 誠 的 態 度 說  י

「任 他 急 速 行 ，趕 快 成 就 他 的 作 爲 J 之  

辈 。雖 然 有 時 神 會 耽 延 י 但 祂 卻 宣 佈 『我  

和 華 要 按 定 期 速 成 這 事 』 （赛 六 十 22 ) 。

也 是 因 爲 道 緣 故 ，所 以 詩 人 常 常 祈 求  

道 ， ״ 我־ 的 救 主 阿 ，求 你 快 來 幫 助 我 J 
( 詩 廿 二 19 ; 卅 八 22 ; 四 十 13 ; 七  

十  1 ， 5 ; 七 一  12 ; — 四 一  1 ) 。

神 吩 咐 以 赛 亞 要 給 他 兒 子 取 名 叫 『瑪  

黑 琪 沙 拉 勒 哈 施 罷 斯 』 （

-Μ ζ ) ，就 是 趕 快 一 擄 掠 一 快 速 一 搶 奪 ，表  

示 大 馬 色 的 財 寶 和 撒 瑪 利 亞 的 擄 物 必 在 亞  

述 王 面 前 快 快 搬 了 去 （赛 八 1 ， 3 ) 。埃 及  

十 八 王 朝 中 ，有 一 埃 及 人 的 名 字 是 & ， 

有 相 似 的 意 思 快 速 、擄 去 、戰 利 品 。 י ״  
參 考 窨 目 H נ  um bert, Paul, <4 M aher Salal 
H as Baz,w ZA W  50 : 92.

E· Y_

ש 632 חו  π 被 激 動 、擔 憂 、享

樂 （ i  )

與 亞 喀 得 文 「擔 憂 』 י 亞 蘭 文  

Λδ5־Λα5־Λ 蒙 難 、擔 憂 ，敍 利 亞 文 AtwA「感
•  m

覺 J ，阿 拉 伯 文 「感 受 J 同 源 。共  

出 現 於 二 處 經 文 ^ 可 能 也 有 第 三 處 。伯 廿  

2 , 瑣 法 並 不 是 說 到 他 裡 面 的 『匆 忙 J 
( K J V 、 RSV ) י 而 是 『心 中 被 激 動 j 。

傅 二 2 5 的 享 樂 一 詞 爲 許 多 註 釋 家 所 採  

用 י 而 成 『除 了 神 以 外 （呂 本 ） ，要 不 是  

出 於 神 （現 代 ） ，誰 能 享 受 呢 ？ J ，這 也  

是 按 著 上 文 ，傅 二 2 4 已 有 享 樂 的 意 思 ，並  

且 亞 喀 得 文 有 快 樂 的 意 思 。不 過  

E lle rm e ie r認 爲 這 動 詞 的 意 思 應 該 是 擔 憂  י
表 示 神 不 僅 對 我 們 享 樂 的 生 活 負 责 任 ，同 

樣 也 掌 管 一 些 令 我 們 擔 憂 的 事 。

賽 廿 八 י 16 『信 靠 的 人 必 不 著 急 （快  

速 ） j ，D r iv e r卻 認 爲 應 爲 「不 會 激 動 J 
之 意 。或 者 可 能 是 「可 恥 i 之 筆  

誤 （參 L X X  ; 羅 九 33 ; 彼 前 二 6 ) 。 

# 考 書 目 ：D river，G· R ., “ Studies in the 
V ocabulary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II ,M 
JTS 32 : 253—54· Ellerm eier, F riedrich， 

44D as V erbum  hush in K oh  2 : 2 5 / f
参

Z A W  75 : 197—217·
E . V.

ה 633 ן ח 广和成 ） 1 看 、望 見 、 预 言

衍 生 詞

6 3 3 a ) חזוןץ־  — d n ) 異 象

6 3 3 b  tm 'n  ( J ^ b z e h )先見 ^
633c 先 חזו^ת  見 僅 見 於 代

下 九 29 
6 3 3 d ת+  חזו . 異 象

633e וו  חןי  ( Ι ^ ί ζ ζ ά ρ δ η )異象■
6 3 3 f ה  מחז  ( m a l ^ z e h ) 異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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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z a )  I) . ד ז 6 ח 3 3

6 3 3 g ה  חן מ  窗 、見 光 處

< ^ 於王上 ^1  4 〜 5

就 像 英 文 的 r 觀 箝 י 1· 此字也幾乎全  

部 出 現 在 詩 體 或 髙 雅 的 散 文 體 經 文 中 。全 

都 以 Q a l出 現 י 但出現於此字幹所有的部  

分 （編 按 ：指 完 成 〔過 去 〕式 、未完成  

〔未 來 〕式 、不 定 詞 … … 等 等 ）。本字出  

現 約 5 0 次 ，顯 然 是 高 雅 的 用 語 ，且相當常  

用 °
Λ ό23和 Λ δζδ’出 現 在 但 以 理 窗 及 以 斯  

拉 記 七 的 亞 & 文 部 分 （差 不 多 3 0 次 ） ’ 

完全和本希伯來字平行。

治 公 在 舊 約 中 共 用 了 約 1,4〇〇次，有 

字 面 的 、隱 喩 的 和 引 申 的 各 種 用 法 ’就如  

英文字 l o o k 、 s e e和 b e h o ld 之用法一樣。

眼 睛 的 視 覺 是 感 官 中 最 爲 敏 感 的 ’任 

何意爲用 眼 睛 看 的 字 似 乎 免 不 了 也 會 用 來  

指 幾 乎 所 有 其 他 感 官 （耳 、與 、舌 、 

虜 ），還 有 任 何 心 智 上 和 心 靈 上 的 領 受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י 在 所 有 文 學 中 的 隱 喩 ’怎 

樣 將 至 少 兩 種 不 同 的 感 官 加 於 眼 睛 之 上 ’ 
例 如 ：以 色 列 民 抱 怨 摩 西 和 亞 倫 ’ 你們  

使 我 們 的 味 道 在 法 老 眼 前 見 臭 （有 了 臭  

名 ）』（出 五 21 ) 。 這個字也很少單  

作 字 面 上 的 用 法 。隱喩和特殊的意思則較  

常 見 ，如 下 ：

1 .字 義 ，表 示 生 理 器 官 的 視 覺 （伯廿  

七 12 ; 箴 廿 二 29 ; 廿 九 20  ) 。

乃 爲 悄 人 眼 裡 出 西 施 的 凝 視 （歌六

13 ) °
3 .  看 見 某 物 ，即 提 供 、供 應 之 意 （由 

拉 丁 文 預 知 ，籌 備 轉 來 ） ，指爲  

某 預 見 的 需 要 籌 措 所 需 之 物 （出 十 八 21 ’ 

揀 選 ；赛 五 七 8 ，指 以 色 列 人 提 供 異 敎 偶  

像的敬拜所需）。

4 .  有 二 處 經 文 顯 著 地 指 純 粹 屬 靈 上 的  

認 知 （伯 卅 六 25 ; 詩 六 三 2 ) 。

5 .  以 隱 喩 的 用 法 來 指 神 察 知 世 人 的 善  

惡 作 爲 （詩 ^ -一  4 ; 十 七 2 ) 。

6 .  藉 著 特 別 的 揀 選 ，逭些特別的人直  

接由神領受異象（出 廿 四 9 〜 1 1  ) 。

7 .  神 揀 選 的 使 者 —— 先 知 ，從神領受  

的 啓 示 性 異 象 。例 如 比 珥 的 兒子巴蘭之經  

歷 （民 廿 四 4 ， 16 ) 。先 知 見 到 異 象 時 ， 

有 時 是 神 智 淸 醒 之 下 ，但 有 時 卻 在 「靈 

裡 j  ( 民 廿 四 2 ) 。有 時 候 道 種 「看 見 J 
異 夢 的 經 驗 ，是 由 Λ ά ζδ和 Λ δζδ· ( 亞蘭

四 5 ，9 等。י 文 ）來 表 達 ，見 但 二 26 
8.每 一 位 聖 徒 死 了 之 後 ，都會有的異 

而未י象 ，即 裔 見 神 。逭 是 由 $把0 來 代 表 

提及任何視覺生理器官 ^ >曾出現在二處重 

，2 7〜要 經 文 中 （詩 十 七 15 ; 伯 十 九 2 6 
。( 1-一  7 ; 赛 卅 三  可能也見詩־17

9.由於啓示性的異象是先知明白關於 

神 的 顼 之 逭 要 方 式 ，所以這勋詞有時指以 

對 先 知 說，」י 先 知 的 身 份 說 話 （赛 卅 10 
，不 要 向 我 們 預 言 正 直 的 話 』）。赛 一 1 

以 赛 亞 看 見 （ 呂 本 ；和 合 ：「得 默 

以 及 其 他 類 似 經 文 （赛 二 1 ; 十י ( 示 j 
三 1 ;  哀 二 1 4 ;  結 十 三 8 :  摩 一 

1 等 ），可 能 都 是 這 種 主 勋 意 味 （說預 

以 先 知 的 身 份 說 話 ），而非被動的領י言 

受 預 言 性 的 啓 示 （如 現 代 ： 領 受 信 

息 j  ) 。即 使 假 先 知 的 假 說 預 言 ，也用 

來 表 達 （亞 十 2 ) 。最後這例子應可 

^定 是 主 動 的 意 味 。 Α δ ζ ό和 其 衍 生 詞 

可由先יΛ δ ζ Μ 、 Zzdzd« 等 與 預 頁 關 係 密 切 

見 有 時 ^ 專 有 名 詞 心 扮 ，，爲其定義看出 

。(撒 下 廿 四 11 ) 。特 別 見 結 十 二 2 7

Α δ ζ δ / ι異 象 

這 字 和  h izzaydn  m a f^ z e h  及  的

其 他 衍 生 詞 卷 相 似 的 使 $ 範 圍。‘
一 樣 ，本 字 也 用 在 某 些 先 知 窬 中 的 卷 首

(鴻 和 赛）。

Α δ ζβ Λ 先 見

* 從 衍 變 而 來 。在 2 2 次出現中有 

1 1 次 是 柏 某 個 特 定 的 人 之 名 字 有 關 ’要顯 

出 他 先 知 的 職 分 （迦 得 ，撒 下 廿 四 11 ··代 

上 廿 一 9 ; 廿 九 2 9 ; 代 下 廿 九 2 5 ; 希 

代 上 廿 五 5 ; 易 多 ，代 下 九 29  ··十二י幔 

15 ;哈 拿 尼 ，代 下 十 九 2 ; 亞 薩 ，代下廿 

九 30 ; 耶 杜 頓 ，代 下 卅 五 15 ; 阿摩司也 

被 稱 之 爲 ) 。 （ 一 些 手 抄 本） 

和 d々ze/z ^ 同 位 格 ）在 王 下 十 七 1 3 顯出 

二 ‘ 職 分 相 同 。道 在 摩 七 1 2 更 爲 淸 楚 ，阿 

摩 司 是 先 見 ，他 說 預 言 ，即

如治淀，。赛 廿 九 1〇 更 將 先 見.........hozeh
和 先 知 《妨 ?，連 在 一 起 。因 此 似 乎 

個 比 r5 ，e/1更 爲 典 雅 的 子 ’ 意~ f־ jo z e h只 是 

,一、幾 乎 相 同 （參 撒 上 九 9 ) 。因 此 一 共 有 

1 之 意 ，即 代־三 個 字 在 舊 約 中 可 代 Γ先 知 

上 廿 九 2 9 ， Γ 大 衛 王 始 終 的 事 ，都 寫 在 先 

見 （Γδ，βΛ ) 撒 母 耳 的 畨 上 ’ 和 先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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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6  ΡΤΠ (h a z a q )

( 拿 單 י 並 先 見 （和 况 /〇 迦 得 的 密  

上 J °
無 論 逭 三 個 字 的 來 源 爲 何 י 聖 經  

用 心 《，爲 神 的 代 言 人 （出 七 1 〜 2  : 參 出  

四 1 6 ; 耶 廿 三 1 6 ; 丧 一  2 0 ; 亞 七 12 ; 
糜 三 8 ; 七 r י ( 16 d W ;和 d々ze/;則 表 示  

我 們 知 道 神 有 時 足 藉 蕃 興 象 （' 即 看 見 ）來  

啓 示 先 知 。

Η. E. F reem an, A n  In troduction  to  the 
Ο Γ Mo o d y ，1986, 頁  37 — 41，有  

更 完 善 的 探 討 （ 中 譯 < 舊 約 先 知 ^ 導  

論  > ，由 華 神 出 版 ） 。

~ 15似 異 象 、顿 著 、非 常  

" 出 現 在 舊 約 五 次 。有 三 次 的 意 思 與  

的 第 二 個 意 義 幾 乎 沒 有 分 別 י 皆  

: ^ 先 知 式 的 傅 講 、信 息 、口 諭 。有 二 次 ， 

都 在 但 以 理 咨 ，有 形 容 詞 的 意 思 ：顿 著 、 

非 常 （但 八 ( י 8 5 。

亞 倫 承 接 聖 職 行 獻 公 羊 的 胸 （出 廿 九 

27 ;參 利 八 29 ) ，平 安 祭 的 胸 （利 七 26 י 
30〜3 1 ， 34 ;九 2 0 ， 21 ) ，和 拿 細 耳 人 滿 

了 離 俗 的 日 子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獻 的 胸 （民 六 

20 ;利 七 34 ; 十 14〜 1 5 等 ）都 要 『搖 一 

象 徵 所 獻 的 祭י即 水 平 方 向 的 搖 動י 搖 J 
然 後 道 些 搖 祭 就 歸 祭 司 所י物 全 歸 耶 和 華

有。

雖 然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道 個 字 皆 指 動 物 

的 胸 部 ，而 本 字 之 亞 蘭 文 同 源 語 ；̂说 办 在 

但 以 理 所 見 的 異 象 中 ，卻 以 複 數 ^ 式 出 現 

表 示 大 像 的 胸 膛 （但 二 32 ) 。在 創י一 次 

世 記 旁 經 廿 4 雙 數 的 是 用 來 形 容 撒 

她 的 胸 部 是 多 麼 ^ 麗 啊 ！ jז 拉，־

.Ε . Υ

广— 叫 見 633a חזוו 
咖 娜 見 633c ת חזו 參

見  633d ת חזו · 1 r

h izzd /yb n  異 先

' 這 是 幾 個 從 衍 變 出 來 的 名 詞 之  

一 י  非 常 接 近 ( 僅 出 現 三 次 ，削  

十 五 1 : 民 廿 四 ; י 16 4 結 十 三 7 ; 都 是  

指 啓 示 性 的 異 象 ，® 货 的 或 只 是 當 事 人 所  

宣 稱 的 ） 。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九  

次 ，其 中 五 次 有 預 言 的 功 能 。與 （見 

或 得 異 象 ）一 樣 ，可 表 示 從 神 來 ^ 信 息 ， 

如 拿 單 向 大 衛 預 言 的 『話 』即 是 /心 力 少 如  

( 特 別 是  h a M fbW1m h d ^ lle h  與  h0hi- 
/7azze/7相 等 ） י 見 撒 下 七 1 7 。另 外  

在 約 伯 與 朋 友 的 辯 論 中 ，曾 四 次 用 道 個  

字 ，顯 然 同 樣 的 意 思 （伯 四 13 ; 七 14 ; 
廿 8 ; 卅 三 15 ) 。

參 考 害 目 ：Pfeiffer，R. H ·， “ W isdom  and 
Vision in the Ο. T·，” ZA W  11 : 9 3 1 0 1  .־־ 
R ichardson, T W B，p· 277· Row ley，Η . H·, 

“ R itual and  the H ebrew  P ro p h e ts ，” JSS 
1 : 338 —60· S co tt，R. B· Y·， “ O racles o f  
G o d ,” In terp ־42 131 : 2  . T H A T , I, pp. 
533 — 37.

R■ D . C·

634 ה  חז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3 4 a ה+  חז  ( ^ d z e h j 獻 祭 牲 京 的

־̂ 胸 道 ^ 在 出 埃 及 記 、利 未 記  

和 民 數 記 共 現 1 3 次 ，尤 其 是  

利 未 記

635 爲 חזז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3 5 a ז  י ז ס ， 閃 電 、 雷 電  

( 伯 廿 八 · 2 6 次 ；亞 十 1 )

見  633e 
見  635a 
見  637a

636 ק  חז  成 爲 强 盛 、加 强 、壯k 、# 勝 、剛 硬 、堅 固 、堅 定 、嚴  

重

衍 生 詞

强壯 +,6 ךוזר 3 6 a
强 盛 （以 陽 !ה ק 636b חז

性 + 形 出 ^  / 此 叫 一 次） 鲁

Π (h b zeq) 力变 +,636 זרc v·· ·
q a ) 勇力—) +636 ח*זקה d

此 字 （̂ 1 字 幹 的 基 本 葱 思 是 强 盛 起 

P ie l是 Q a l的 使 役 動 詞’ י來 ；一 般 說 來 

H ip h il則 是 緊 緊 抓 住 、掠 י使 强 壯 、得 力 

奪 ，H ith p a e l字 幹 是 使 自 己 剛 强 ，因 此 有 

鼓 起 勇 氣 之 意 。 的 用 法 相 似 於  

如 似 （除 了  H ip h i l外 · ·因 H ip h il更‘״和 

的 Q al ) 。本 励 詞 出 現 2 9 1 次。

Q a l形 出 現 8 2 次 ，意思是强壯或成爲 

强 壯 。大 部 分 的 經 文 都 可 如 此 翻 譯 ，不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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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上 下 文 經 常 也 能 作 一 些 變 化 。最 常 出  

現 的 意 思 ，是 指 戰 場 上 的 力 量 （王 上  

廿 23 ) ; 在 打 仗 時 要 剛 強 逭 樣 的 勸 戒 可 能  

只 是 一 種 呼 籲 ，要 人 好 好 振 作 ，鼓 起 與 氣  

( 撒 下 十 12 ) 。

创 四 一  5 6 的 壯 大 是 用 來 形 容 肌 荒 （和  

合 ：Γ 甚 大 j  ; 現 代 ： Γ 嚴 蜇 J ; 呂 本 ：

Γ 厲 密 J ) 。同 樣 地 ，戰 場 上 也 可 說 陣 勢  

甚 大 （王 下 三 26 ) 。 Γ 強 於 』按 上 下 文 有  

Γ 勝 過 』之 意 י 像 撒 下 廿 四 4 י  大 衛 的 話  

勝 過 約 押 。撒 上 十 七 י 50 大 衛 勝 了 非 利 士  

人 。代 下 廿 七 5 ，約 坦 勝 了 亞 捫 人 。

當 用 在 法 老 王 身 上 時 ，意指法老的心  

剛 硬 （出 七 13f.) 。

〔法 老 的 心 剛 硬 是 長 久 以 來 的 難 題 ， 

問 題 的 神 學 性 過 於 語 言 學 上 的 考 究 ° 励詞  

^ 2叼 在 此 事 件 中 出 現 1 2 次 （出 四 ~十 四  

i  ) ，大 部 分 都 是 神 爲 主 動 者 ，不過有四  

次 是 用 被 励 式 或 狀 態 式 勋 詞 來 表 達 （法老  

的 心 被 弄 成 剛 硬 ）。仰 於 ^ 也 出 現 五 次 ’ 
有 以 神 和 法 老 爲 主 動 者 ，也 有 被 励 式 之 表  

達 。W w /A只 出 現 一 次 ，以 神 爲 主 動 者 。道 

些 用 字 之 間 並 看 不 出 有 什 麼 差 別 。明顯一  

開 始 法 老 就 是 不 肯 悔 改 的 罪 人 （第 五  

筇 ）。可 能 我 們 只 要 提 出 這 點 ，並且注意  

到 神 使 頑 固 之 罪 人 心 硬 是 公 平 的 ’ 且這樣  

作 使 得 神 的 拯 救 更 給 人 深 刻 的 印 象 就 夠  

了 。而 且 這 也 是 在 神 的 計 劃 之 中 （出 

九 1 6 ) ，雖 然 法 老 任 窓 犯 罪 也 因 此 有 大  

罪 。這 是 件 無 法 解 釋 又 確 爲 眞 苡 的 事 （參 

徒四  2 5 〜 2 8  ) 。R· L . H .〕

本 字 其 他 因 此 而 有 的 意 思 是 堅 定 （申 

十 二 23 ) 、大 大 壯 膽 （逬 廿 三 6 ) 、纏繞 

住 （撒 下 十 八 9 ，押 沙 龍 的 頭 髮 被 樹 枝 繞  

住 ，這 使 役 用 法 在 H ip h i l是 很 常 見 的 ）、 

康 復 、痊 癒 （赛 卅 九 1 ，希西家生病後康  

復 ）、刚 硬 （百 姓 用 話 抵 擋 神 ’ 瑪 

三  13 ) °
Q a l形 出 現 過 兩 次 （代 下 廿 八 20 ··费  

廿 八 22 ) ，帶 有 P ie l的 意 思 ז 加 強 』 ° 
P ie l字 幹 的 基 本 葱 思 （出 現 6 4 次 ） ’ 

乃 是 Q a l的 使 役 励 詞 ，是 使 强 壯 、加 强 ° 
和 （̂ 1 一 樣 也 常 用 在 戰 場 或 戰 鬥 的 經 文  

中 ，通 常 其 受 詞 是 手 或 人 的 膀 锊 。拉  

一  6 ， Γ 堅 固 他 們 的 手 J 即 是 幫 助 之 意 ， 

或 是 更 常 見 的 Γ 得 以 堅 固 』 （撒 上 廿  

三 1 6 ) 。被 激 勵 的 人 可 能 是 励 詞 的 受 詞  

( 撒 下 ^— * 25 ; 赛 四 一  7 ) 。堅 固 也 可 只

是 譯 成 絮 助 （代 下 廿 九 3 4 ) 。

P ie l有 1 6 次 用 作 修 理 之 意 （王 下 十 二  

5 f . ) 。若 其 受 詞 是 心 （1〇 次 ） ’ 就 如 Qal  
一 樣 是 使 之 刚 硬 （出 四 21f· ) 。有 兩 次 是  

把 釘 子 釘 穩 （釘 牢 ）之 意 （赛 四 一  7 ; 耶  

十 4  ) °
H i p h i l常 （6 3 次 ）意 爲 抓 住 、极 住 ° 

在 尼 希 米 記 中 出 現 3 4 次 ，都 是 修 理 之 意 ’ 

耶 路 撒 冷 城 牆 的 重 建 工 作 。其他的葱思則  

各 不 相 同 ··得 勝 （但 7 — ־1 ־־  ) ; 絮 補 、支 

持 （利 廿 五 35 ) ; 容 納 （代 下 四 5 ) ; 留 

下 （ 士 七 8 ) · · 强 留 、 力 邀 （ 王 下  

四 8 ) · ·加 强 （但 ־1  ̂ 一  1 ) · ·勉 勵 （撒下  

Η-一  25 ) ; 繁 助 、扶 助 某 人 的 手 （結十六  

49 ) ; 聯 合 、隨 從 （尼 十 29 ) ; 恆 心 、堅 

持 （尼 五 16 ) 。

H ith p a e l ( 出 現 2 7 次 ）雖有不同的譯  

法 י 但 通 常 是 Q a l字幹一些用法的反身意  

思 即 自 强 、鼓 舞 自 己 。

办 私 抑 强 壯 的 、有 力 的 、嚴 重 的 、刚 硬

本 形 容 詞 的 意 爲 强 壯 的 ，指有力量的  

( 包 括 反 抗 的 力 觉 ）之 意 。共用了  5 7 次 ’ 

2 3 次 是 指 强 壯 的 手 ，最 常 指 神 的 能 力 ’如 

在 出 埃 及 記 中 。此 字 也 形 容 人 的 有 力 （迦 

勒 ，密 十 四 11 ) 、極 大 的 風 （出 十 19 ; 

王 上 十 九 11 ) ，或 是 剛 硬 有 力 的 大 刀 （比 

喩 用 法 ，赛 廿 七 1 ) 雖 然 本 字 常 指 神 有 力  

之 手 ，它 似 乎 未 用 作 爲 神 的 代 稱 （

1624 g, h，Γ 至 髙 的 J 則 有 ）。

因 爲 本 字 出 現 在 許 多 不 同 的 上 下 文  

逛 ，故 亦 有 不 同 的 譯 詞 。例如形容角聲甚  

大 （出 十 九 1 6 ) 、病 得 甚 重 （王 上 十  

七 17 ) 、大 飢 荒 （王 上 十 八 2 ) 、大大爭  

戰 （撒 上 十 四 52 ) ，或 Γ 陣 勢 極 險 之 處 J 

( 撒 下 ; 15 ־1 呂 本 ：「戰 事 劇 烈 的 地

方 j  ; 現 代 ：Γ 戰事最猛 烈 的 前 線 J ) 。

當 今 知 坤 用 在 臉 、前 額 或 是 心 ，乃含  

有 不 退 ― 的 頑 固 或 強 烈 的 抵 抗 （結 二 4 ; 
三 7 〜 8  ) 。也 可 作 苡 名 詞 壯 的 （羊 ）、强 

暴 的 人 （結 卅 四 1 6 ; 伯 五 1 5 ) 。

$ezq&强 盛 、自强

• 名 詞 ，共 出 現 四 次 ，意 思 是 力 量 ^但  

在一些經文中譯爲励詞。

pdzeg׳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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逭 名 詞 共 出 現 五 次 י 意 思 是 力 量 ，都  

是 指 戰 場 上 的 勇 氣 。

和 巧 3 力 量 、修 理 、 大 力 地 （R S V 作  

猛 烈 地 ， violently )
C- P .  W .

637 ר  חז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37a ר חזי  豬 （利 -i־一
申 十 四 8 )

638  不 中 的 、 迷 失 、 犯

# 、畚;絮淨

衍 生 詞  

638a א+  ט ח  罪

638b  tKISn ( h a t ta 9)  I f  A .
638c חטאה־ן־ ( h a t ta  9cL) H

、罪 638 חטאהץ־d
Ι ^ α μ ά ν  蘇) !ת א ט 638e ח
磧 罪 祭

贖 罪 祭

這 字 根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5 8 0 次 ，於 是 爲  

表 示 罪 的 主 要 字 י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不 中  

的 或 迷 失 方 向 。烏 加 列 文 中 也 出 現 過 二 、 

三 次 ，意 思 是 罪 （ U T  19: no  952, Ais 
W US 1019 ) °

本 字 的 動 詞 出 現 在 非 宗 敎 性 上 下 文 的  

次 數 ，足 以 提 供 本 字 意 義 的 基 本 槪 念 。士  

廿 1 6 ，便 雅 憫 族 的 士 兵 使 用 左 手 ，每 一 個  

都 能 甩 石 頭 且 「毫 髮 不 差 J 。在 另 一 個 上  

下 文 箴 十 九 2 則 說 到 一 個 人 腳 步 急 快 ，難  

免 迷 路 （和 合 ：犯 罪 ） 。類 似 的 槪 念 也 見  

箴 八 י 36 指 沒 有 找 到 目 標 ，意 味 著 失 敗 。

這 動 詞 在 創 四 十 1 有 觸 犯 國 家 法 律 的  

含 義 י 即 未 達 到 預 期 的 標 準 。試 比 較 王 下  

十 八 1 4 中 帶 有 的 國 與 國 間 之 意 味 ，和 出 五  

1 6 中 的 非 難 之 意 ，埃 及 人 未 給 以 色 列 人 草  

以 便 作 磚 。本 動 詞 也 突 顯 兩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嚴 重 破 裂 ，撒 上 十 九 4 和 廿 四 1 2 是 否 定  

的 用 法 ，但 掃 羅 自 承 有 罪 （ 撒 上 廿  

六 21 ) ，試 比 較 士 一- ־1  2 7 。

和 合 及 呂 本 對 伯 五 2 4 都 作 ז  一 無 所  

失 J ，而 現 代 則 『都 安 全 J 來 形 容 。Λδ/ό’ 
在 這 裹 意 爲 少 於 全 部 的 任 何 朿 西 。創 四 三  

9 ; 四 四 3 2 則 是 人 際 之 間 的 情 節 發 展 ，猶  

大 若 是 無 法 踐 行 諾 言 י 則 是 有 罪 的 ，要 受  

指 贵 。延 伸 到 宗 敎 上 的 责 任 ， 表  

示 未 遵 守 神 的 律 法 （利 四 2 ) ; ^ 利 五 16

表 示 給 了 少 於 應 給 之 量 ，未 盡 全 责。

若 ；̂ / 5 ，後 接 / έ ，表 示 未 尊 敬 另 一 個 

人 全 部 6 ^ & 利 和 利 益 之 意 ，如 創 廿 9 ; 士 

十 一  2 7 ; 代 下 六 2 2 。或 是 侵 犯 神 的 利 

益 ，如 出 十 16 ; 撒 上 二 2 5 ，常 常 神 晕 受

詞。

但 若 是 後 接 反 ，則 指 強 烈 的 反 

對 ，參 ^ 1 四 二 22 ; 撒 上 十 九 4 f. ; 伯 

二 1 0 ; 尼 九 2 9 。 總 而 言 之 ，我 們 可 以 

若 加 上 位 是 相 當 個 人 性 的 ，而י說 

則 較 指 身 體 上 的。י 若 是 加 ^  Μ 
在 許 多 Q a l字 幹 的 例 子 中 ，受 詞 是 神 

或 祂 的 律 例 ，要 不 然 就 是 作 爲 不 及 物 用 

法 。這 樣 的 行 爲 裏 ，人 錯 過 了 神 爲 他 定 的 

目 標 或 標 準 ，未 遵 守 聖 潔 生 活 的 要 求 ，或 

是 沒 有 達 到 屬 靈 上 的 完 全 。分 詞 似 乎 在 箴 

十 三 22 ; 赛 六 五 2 0 ，和 所 有 傅 道 軎 中 的 

例 子 都 指 罪 人 。但 在 赛 一  4 它 是 指 低 於 神

所 能 接 受 的 性 質。

這 樣 ，如 同 其 他 有 關 罪 之 觀 念 的 字 

本 字 假 設 了 一 絕 對 的 標 準 或 法 則 。不י詞 

過 表 示 『反 抗 這 標 準 J ， ‘ άννό意 

思 是 『脫 離 這 標 準 J 或 『扭 曲 這 標 準 J， 

¥沿，是 「錯 過 ，未 達 到 這 標 準 』 。希 臘 文 

由 否 定 性 字 首 和 名 詞 「律 法 Jי罪 

沒 有 律 法 、不 守 法 J ，因 此ז即 是י組 成 

因 爲 縱 使 犯 罪 的 人 以 爲י暗 示 必 避 致 審 判 

自 己 沒 有 律 法 ；但 事 實 上 律 法 是 有 束 縛 力

的°
這 励 詞 是 帶 著 缺 少 的 含יP i e l的 字 幹 

義 ，如 創 卅 一  3 9 ，雅 各 要 『承 擔 ■I因 羊 短 

少 的 Γ 損 失 』 。在 宗 敎 的 意 思 上 ，P ie l字 

幹 大 部 分 是 指 潔 淨 使 罪 除 去 之 禮 儀 ，如 出 

廿 九 36 ; 利 十 四 2 9 ， 52 : 民 十 九 19 ; 詩 

五 一  7 ，和 所 有 以 西 結 轡 中 的 例 子 。同 樣 

的 意 思 見 於 H ith p a e l字 幹 （民 八 21 ; 十 

九 12〜 1 3 , 2 0 ; 卅 一  19〜 2 0 , 2 3 ; 伯 四 

本 励י 而 利 九 1 5 和 代 下 廿 九 צב )，24

詞 的 意 思 是 『獻 贖 罪 祭』 。
H ip h i l字 幹 励 詞 的 意 思 是 「使 別 人 陷 

入 罪 斑 J 。出 廿 三 3 3 警 戒 以 色 列 人 不 要 跟 

隨 迦 南 人 ，使 百 姓 陷 在 罪 衷 。耶 羅 波 安 的 

罪 成 爲 北 國 惡 王 被 審 判 的 一 個 標 準 （王 上 

參 尼 十 三 2 6 。申י）十 四 16 ; 十 五 3 0 等 

廿 四 4 這 励 詞 似 乎 帶 有 罪 咎 之 意 。道 些 警

。吿 主 要 所 指 的 罪 是 拜 偶 像

办鉍’ 罪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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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陽 性 名 詞 是 勋 詞 @ /5 ，的 行 励 ，指 

面 前 的 缺 欠、“ י未 射 中 目 標 、不 服 從 

未被神接納。在 斑 約 中 共 出 現 3 5 次。 

在 非 宗 敎 性 的 屑 面 上 ，道名詞指述犯 

或 君 主 的 條 例 ，如 创 四י國 家 之 律 法

。一  9 ; 傅 十 4 

在 爲 數 不 少 的 經 文 中 ，這名詞指明或 

暗 含 悖 逆 不 順 服 神 之 意 （民 廿 七 3 ; 所有 

在 申 命 記 中 的 资 節 ；王 下 十 29  ; 詩一〇三 

10 ;钱 卅 八 17 ; 哀 一 8 ; 但 九 16 ) ，而 

申廿一  2 2 和 廿 二 2 6 則 足 犯 了 該 死 的 罪’ 
即犯罪之嚴茁到必須被處死刑。 

因 爲 希 伯 來 文 中 沒 有 一 特 定 的 字 表 明 

行 爲 上 觸 犯 法 律 的 罪 （ gu ilt ) ，一 些 表 示 

罪 的 字 也 帶 有 這 觀 念 。這個名詞即是其中 

的 一 個 。Γ 擔 當 罪 』 （ b e a r  sin  ) 是 K JV 
常 用 來 表 達 這 觀 念 的 片 語 ，如 利 廿 20  ; 民 

九 13 ; 费 五 三 1 2 和 結 廿 三 4 9 。和合本在 

利 十 九 1 7 也 作 了 如 此 的 翻 譯 ’而 何 十

二  8 ， R SV  作  guilt °

在 哀 三 3 9 這名詞表達了因罪受罰的觀

念°

ΛαΜά’罪 人

在 舊 約 中 出 י• ”另 一 陽 性 名 詞

現 1 8 次 。逭字表示了 — 也 性 的 犯 罪 之 人’
’ 21 因 他 （她 ）所 行 的 要 被 懲 罰 。王上一 

r 我 和 我 兒 子 所 羅 門 必 算 爲 罪 人 了 』 ’是 

非 宗 敎 性 的 方 向 ，也 指 可 能 的 處 罰 。民卅

二 1 4 表 明 罪 的 性 質。

罪 孽 、有 罪 之 物  

僅 用 了 三 次 c 在出卅四י•"一 陰 性 名 詞 

7，與 ‘ 與 / ^ / 泊‘ 一 起 都 是 可 赦 免 

的 ，而资五丨 8 則 是 抽 象 意 思 。拉 六 1 7 是

表 _ 罪 祭。י亞 蘭 文

罪 、贖 罪 祭  

t e ’a 共 出 現 八 次。» י• ·另 一 陰 性 名 詞  

除 了 詩 四 十 一^ י6 般 來 說 帶 有 抽 象 含 

在 那 琪 是 贜 罪 祭 之 意 ） ，其餘的出處都) 
是 罪 。创 廿 9 ; 出 卅 二 2 1 ，3 0 ， 31 ; 王下 

十 七 2 1 則 由 形 容 詞 ^ 也必/ 來 修 飾 ’通常 

表 示 拜 偶 像 之 罪 ，而 詩 卅 二 1 ; 一 〇 九 7
表 示 罪 本 身。

罪 、靖 罪 祭  

1 "名 詞 形 式 中 用 得 扱 廒 泛 的 ，是陰性名

詞 · 共 出 現 將 近 2 9 0 次 。創 十 

八 20  ^ 名 詞 延 指 罪 惡 的 狀 況 。而 創 卅 

一  36 ; 五 十 1 7 乃 與 另 一 個 罪 的 常 用 字 

成 雙 出 現 。在 利 未 記 和 民 數 記 ，這 

名 詞 出 現 許 多 次 ，窓 思 則 有 二 種 ：罪 

惡 —— 背 逆 神 ，和 贖 罪 祭 —— 在神面前藉 

著 獻 祭 而 除 去 罪 联 和 懲 罰 。在後者逭樣的 

上 下 文 中 ，本 字 和 關 係 密 切 ，通 

常』。 '־·％ 譯 成 『陋 愆 祭

是י 道 名 詞 和 励 詞 同 時 出 現 在 申 九 18 
爲 了 強 調 。道 名 詞 是 指 以 色 列 人 鏺 金 牛 

牺 （申 九 21 ) 這 特 別 的 罪 ，並和 

並 行 出 現 在 2 7 節 。申 十 九 1 5 和 ‘ δννδπ 
一 起 ，後 者 常 課 作 1" 惡 ·！（ in iq u ity )。  

Α α , ΐ 和 其 他 表 示 罪 的 字 成 雙 出 現 的 情 

在 智 慈 逬 和 先 知 窬 中 相 當 普 遍 。而贖 

則 經 常 出 現 在 代 下 、拉 、尼י罪 祭 的 意 思 

和 結 ；在 代 下 廿 八 13 ; 詩 卅 二 5 有 過 犯 

(gu ilt ) 之 意 ··在 哀 四 6 和 亞 十 四 1 9 有 

懲 罰 之 意 ；在 民 八 7 ; 十 九 9 ’ 1 7 則有潔

淨 之 意。

大 部 分 的 情 況 ，̂ 沾7 是 表 示 得 罪 人 

的 罪 孽 ，如 撒 上 廿 Γ ; ^ 五 九 3 ; 或得罪 

了 神 ，主要是在歷史密和先知咨中。 

世 人 惟 有 藉 著 獻 祭 ，並 認 罪 ，轉離罪 

歸 向 神 ，方 能 除 去 罪 孽 。神對付罪的方式 

可 以 是 處 罰 那 些 一 直 行 在 罪 骁 中 不 知 回 頭 

的 人 （迅 廿 四 19 ; 王 上 十 四 16 ; 尼 九 37 

等 ） ，赦 罪 的 例 子 見 王 上 八 3 6 ; 代 下 

六 2 5 ， 27  ; 詩 卅 二 5 ; 耶 卅 六 3 ··而洗滌 

罪 联 ，如詩五一  2 ; 赛 六 7 ; 亞 十 三 1 c 
旣 然 在 古 代 近 束 宗 敎 中 ，人們認爲罪 

是 違 反 宗 敎 、政 治 和 社 會 生 活 的 現 狀 ’每 

一 個 國 家 強 調 的 蜇 點 不 一 樣 ，因此外邦異 

敎 的 百 姓 ，只能藉著 施 行 法 術 蜇 力 抵 消 犯 

罪 後 的 結 果 。在 以 色 列 ，百姓則由啓示中 

學 習 到 ，罪 最 抗 拒 神 的 旨 意 * 和自私罔顧 

他 人 利 益 的 行 爲 。罪被宣吿爲非常嚴重之 

事 ，惟 有 藉 著 神 憐 憫 赦 免 、有 創 造 力 、有 

恩 典 的 作 爲 方 能 除 去 。神的治癒是有功效 

帶來毐樂和結果子的新生命。י的 

以 色 列 的 百 姓 ，無 論 個 人 或 國 家 ，都 

有 生 命 改 變 的 吩 望 ，因爲神願意轉離對罪 

的 忿 怒 （主 要 是 指 拜 偶 像 的 罪 ’但也有人 

際 關 係 上 的 罪 ） ，並 爲 那 痛 悔 離 罪 、認 

罪 、補 過 、並 降 服 於 神 及 祂 救 贖 之 恩 的 

人 ，行 作 奇 妙 的 大 顼 。詩篇中充滿了道種 

因 罪 而 來 之 過 犯 和 處 罰 全 卸 的 歡 呼 和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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ת א ט ס  見  638e

639  I 政 柴 、伐 木 通 常 足 指

柴 火 f ‘ 結州 九־ 10 ; 申 十 九 5 )

640 טב  ח  Ι Ι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40a ת  חנוכו  (h& ticbdtj 深 色 之 物

( 箴 七 16 )

ת בו ט ח  (h&tubdt) M. 640as · · ד־
ה ח^  冲 " 3 ) 見  691b

641 ♦ ♦ ♦  容 忍 、拘 束 （费 四 八

ח 642 ט ח  捕 去 、抢 奪 （士 廿 一

21 ： ώ - l ·  9  )

חטר 64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43a ח  丨 枝 幹 、 枝 子

( 费 ¥  ^  1 ) 、 杖 （ 箴 十  

四 3 )

חילה  見  616a參

見  644a， b

644  活 著 、 有 生 命 、 存

S 、^ 癒 、昌 盛 、恢 復 健 康 、復 生

衍 生 詞

6 4 4 a  + י1ך  〈今叫） I 壽 命 、活 人

644b י。）׳  A ayj II 規 成

644c  + ה1ד י  ί  有 支 命 的

# ;  ·

644d ה  חי  ( h a y y a )  I I  一 群 人 （編

‘ ：撒 ^ 廿 三 1 3 非 利 士 人 的  

『軍 兵 J )
644e 有 לויה  活 力 的 、活

潑 的

6 4 4 f  ! ם חיי  (h a y y l/m )  \ t  活 、

生 命

644g ת  חיו  出 現 於 片 語 ’

α ΐηΰιηδ ί h a yy iit ז  守 话 專  Λ ， 

即 與 丈 夫 分 離 的 婦 人  

644h 性 מחלזל1  命 的 保

存

本 字 根 作 励 詞 時 出 現 於 三 種 字 幹 。 Qal 

表 達 的 蕋 本 葸 思 是 活 著 或 有 生 命 י 而 二 個  

衍 生 字 幹 的 意 義 彼 此 逭 ® י  爲 給 予 生 命 或  

回 復 生 命 。

整 本 茜 約 都 認 爲 擁 有 生 命 本 質 上 就 是  

件 好 琪 ， Γ 惝 願 捨 去 一 切 所 有 的 保 全 性  

命 j  ( 伯 二 4 )  ; Γ活 著 的 狗 比 死 了 的 獅  

子 更 強 ■1 ( 傅 九 4  )  ;  Γ 他 （智 慈 ）右 手  

有 長 搿 』 （箴 三 1 6 ) 。在 逭 種 顶 視 生 命 的  

觀 念 下 ，我 們 可 以 領 略 到 約 伯 想 要 棄 掉 生  

命 時 ，他 的 絕 望 是 何 等 的 深 （伯 三 1 7  

f f , )  °

肉 身 生 命 來 自 神 （創 二 7 ) ，墮 落 之  

後 י 死 亡 方 進 入 生 命 。生 命 樹 的 果 子 能 使  

人 永 遠 活 著 （创 三 22 ) 。神 仍 是 生 命 的 源  

頭 （詩 卅 六 9 ; 一 三 九 13ff. ) ; 惟 有 神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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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使 人 活 （民 廿 七 16 ; 申 卅 二י能 使 人 死

。( 10 39 ;伯 十 二 

通 常 是 指 人 生 的 經י舊 約 說 到 生 命 時 

驗 ，並 非 指 可 與 身 體 有 別 之 生 命 力 

(vitality ) 逭 種 抽 象 原 則 ，因 爲 舊 約 認 爲 

即 其 趣 魂י ( 人 的 本 質 是 整 體 的 （ holistic 
卻י體 之 功 能 是 統 一 的 整 體 而 非 三 者 抽 離 

用 三 個 具 體 的 名 稱 來 表 達 。生 命 乃 是 充 分 

運 用 人 一 切 生 命 力 （ vital pow er ) 的 能 

力 ；而 死 亡 則 是 一 切 活 動 的 終 止 。勋 詞 

活 著 帶 著 享 有 生 命 的 能 力 之 意 ，介 於 

又 享 有 生 命 能 力 之 極 致 ，有 健 康 與 笛 有， 

和 陷 溺 在 悲 苦 、疾 病 和 死 亡 這 兩 極 之 間 的 

某 個 地 方 。詩 人 有 時 候 呼 求 神 從 坑 邊 救 活 

他 （詩 卅 3 ) ，使 他 能 享 有 『 活 人 之 

活 人 之ז地 J 。有 些 人 比 較 極 端 ，認 爲 

地 J 是 指 著 天 堂 ，而 另 有 些 人 離 題 更 遠’ 
堅 持 認 爲 以 色 列 人 不 以 爲 人 具 有 靈 性 ’僅 

是 擁 有 天 然 力 的 身 軀 而 已 。有 人 引 像 赛 廿 

六 1 4『他 們 死 了 ，不 能 再 活 ■I來 證 明 以 色 

列 人 有 死 亡 即 結 束 之 觀 念 。的 確 有 些 章 節 

表 示 死 人 不 能 讚 美 神 ，只 有 活 人 方 能 ，但 

這 只 是 表 達 觀 察 到 的 現 象 。苡 際 上 的 情 況 

是 米 所 波 大 米 人 認 爲 人 被 創 造 原 本 就 是 要 

朽 壞 的 ；而 舊 約 的 觀 點 ，則 認 爲 人 被 造 是 

不 會 朽 壞 的 ，且 不 僅 是 靈 的 不 朽 ，也 是 全 

人 ，身 體 和 靈 魂 的 不 朽 （ “ Life ，” Z P E B， 

III，頁 927 ) 。死 亡 的 進 入 是 被 視 爲 非 理 所

當 然 的。

舊 約 中 ¥ 2 / 3 這 字 包 含 的 意 義 有 昌 

盛 、存 活 或 養 （創 廿 七 40  ; 四 五 7 ; 王 下 

十 八 32 ; 撒 上 十 24 ; 撒 下 十 二 3 ) 、或 

恢 復 健 康 、疾 逢 、復 生 （書 五 8 ; 王 下 一

° ( 10 2 ;八 

古 代 近 東 地 區 的 人 尋 求 和 生 命 力 相 

連י 。他 們 把 自 然 界 的 神 祇 想 成 是 生 命 力 

以 法 術 式 的 背 誦 神 話 及 附 帶 的 巫 術 儀 式 來 

和 他 們 連 接 ；但 舊 約 中 生 命 乃 是 取 決 於 是 

否 與 神 話 語 公 義 的 標 準 有 正 確 的 關 係 。摩 

西 把 神 的 話 陳 明 在 百 姓 面 前 ，要 他 們 決 定 

走 生 或 死 的 道 路 （申 卅 15〜 2 0 ) 。以 色 列 

被 呼 喚 要 選 擇 生 命 的 道 路 ，『因 爲 這 不 是 

虛 空 與 你 們 無 關 的 事 ，乃 是 你 們 的 生 命 J 
二 47 ) 。B u ltm a n n 注 意 到 以 西 結־(申州  

「使 生 命 和 一 切 虛 假 的 支 持 和 责 任 斷 絕 關 

而 全 部 全 然 地 和 神 的 話 語 相 關 』 （結י係 

三  18ff. ; 十 四  13ff. ; 十 八  Iff. ; 廿  I f f，； 

卅 三  Iff· ) ( T D N T ，I I，頁  845 ) 。 箴 言

也 再 一 次 呼 籲 ，要 人 選 擇 生 命 ，作 法 是 接  

受 智 慈 （箴 二 19 ; 五 6 ; 六 23 ; 十 17 ; 
十 五 24  ) 。義 人 緊 連 接 於 神 而 得 生 （哈二  

4  ; 參 摩 五 4 ， 14 ; 耶 卅 八 20  ) 。

但 也 有 經 文 比 較 不 具 髏 ，譬 如 說 人 活  

著 不 眾 靠 食 物 ，乃 舔 神 的 話 （申 八 3 ; 詩  

—— 九 ( י 93 50 。有 人 會 堅 持 說 這 是 指 順  

服 的 赏 賜 是 富 足 ，而 非 生 命 的 屬 靈 性 質 ， 

耶 穌 似 乎 是 以 後 者 的 觀 點 詮 釋 申 八 3 。不  

過 再 一 次 必 須 注 意 到 的 事 實 是 ，聖 經 中 對  

人 本 質 的 觀 念 是 一 個 整 體 ，這 衷 顯 然 是 涵  

括 靈 和 體 兩 者 。

儘 管 可 能 不 容 易 從 舊 約 中 指 出 任 何 發  

展 完 全 的 精 神 不 朽 觀 念 ，但 確 有 一 些 經 文  

其 中 f S y a 的 意 思 是 復 生 ，表 示 有 勝 過 死  

亡 之 ^ 。因 爲 舊 約 中 死 亡 和 生 命 意 義 的 範  

圍 很 大 י 所 以 有 些 經 文 難 以 識 別 是 在 說 極  

度 的 困 境 或 疾 病 ，還 是 在 說 我 們 所 謂 的 死  

亡 （讀 者 應 記 住 現 代 醫 學 雖 然 技 術 精 密 ， 

要 定 義 眞 资 的 死 亡 仍 有 困 難 ） 。有 二 處 這  

樣 的 經 文 ，一 在 王 下 十 三 20〜 2 1 ，當 死 人  

一 碰 著 以 利 沙 的 骸 骨 時 ，死 人 就 復 活 站 起  

來 了 。另 一 處 在 王 上 十 七 17〜2 4 ，以 利 亞  

使 寡 婦 死 去 的 兒 子 活 了 。兩 處 經 文 看 起 來  

都 是 說 到 從 死 衷 復 活 之 事 件 ，但 我 們 難 以  

單 由 所 用 的 術 語 看 出 是 眞 從 死 中 復 活 ，或  

是 本 來 尙 是 一 縷 猶 存 ，而 只 是 使 精 神 復  

原 。但 王 下 十 三 2 0〜 2 1 中 的 那 群 人 是 把 那  

人 當 成 已 死 了 ，正 埋 葬 他 ，而 孩 子 則 是  

Γ 身 無 氣 息 J ，所 以 這 兩 個 人 都 是 從 希 伯  

來 文 所 謂 的 Γ 死 亡 』中 得 以 復 活 。

詩 四 九 雖 只 用 到 二 次 （9 ， 18 

節 ） י 但 詩 人 在 此 對 r  i 』與 Γ 死 』的態  

度 很 富 敎 導 性 。他 說 惡 人 終 必 滅 亡 ，這 種  

人 沒 法 得 臜 ，享 受 永 活 的 生 命 而 不 見 死 亡  

( 7 〜8 節 ）。但 詩 人 對 死 人 的 看 法 並 非 是  

完 全 消 極 的 ，他 對 神 所 說 必 從 陰 間 的 權 勢  

( 地 獄 ）救 臜 他 的 應 許 有 信 心 ’『神 必 收  

納 （如 同 神 取 去 以 諾 和 以 利 亞 ，見 仿 <7叫 ， 

1124 ) 我 ■J ( 1 5 節 ） ；這 經 文 應 和 詩 十 七  

15 r 我 醒 了 印 時 候 ，得 見 你 的 形 像 就 心 滿  

意 足 了 』 ^י ■1 及 詩 十 六 1 1 相 連 來 看 ，在那  

衷 Γ 生 命 的 道 路 』和 勝 過 死 亡 都 在 預 指 耶  

穌 基 督 從 死 裹 復 活 （徒 二 2 4 〜2 9 )  °
B u l tm a n n 附 加 說 ：「在 诗 七 二 23ff，異常

明 白 地 表 達 出 恩 忠 的 關 係 仍 然 持 續 ’由神  

先 開 始 的 團 契 不 能 被 毀 壞 。我 們 可 以 說 舊  

約 對 來 世 的 信 念 在 此 找 到 最 純 全 的 說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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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樣 的 盼 望 旣 非 魔 術 也 非 神 話 或 空 想 。道  

是 確 货 的 彤 ，是 因 公 義 而 有 ，純 由 恩 典 的  

觀 念 而 來 。 J ( T D N T , I I，頁 848 )
h a y y i m 有 一 個 怠 義 是 指 無 窮 盡 的生  

命 ^ י 般 認 爲 是 這 字 詞 非 常 晚 的 用 法 （見  

BDB 論 但 十 二  21, 頁  313 ) 。M. D ahood  
( I, I I，III , in  A B，16, 17, 17a ) 貝0 
傘 烏 加 列 文 獻 來 猎 本 字 在 早 期 的 窓 思 。

雖 然 但 十 二 2 在 辭 典 中 י 通 常 被 列 是  

將 A ayyim 作 永 生 解 的 例 子 ，D a h o o d 卻 

認 ^ 這 也 是 詩 篇 中 的 用 法 。他 引 更 早 的 烏  

加 列 文 獻 2 A qht VI. 27 — 29 ( 編 按 ：一 般  

認 爲 是 晚 銅 器 時 代 י 主 前 1500— 1 2 0 0之 文  

獻 ） （A B，頁 91 ， 170 ) ，來 證 明 此 說 ：

Γ 向 我 求 永 生 （ )
且 我 必 給 你 ，  י
不 朽 （6/-/m )
我 必 定 赏 賜 給 你 。 

我 將 使 你 與 巴 力 一 同 數 算 年 份  

與 神 祇 一 同 數 算 月 份 。 J 
箴 十 二 2 8 用 私 讲 心 以 Γ 並 無 死 亡 ■I爲  

A ay y im 生 命 之 平 ΓΤ字״ ，烏 加 列 文 W 
_ 作 ״ 不־ 朽 · I ，也 是 同 樣 的 意 思 （ 見 

上 ） 。R S V 說 因 希 伯 來 文 不 確 定 ，然 後 就  

根 據 修 訂 的 經 文 來 翻 譯 。 不 過 學 者  

如  Ewald， B ertheau， F ran z  Delitzsch 
和 S a a d ia ( 中 世 紀 的 猶 太 一 阿 拉 伯 文 學  

者 ）都 說 是 「不 朽 · I的 意 思 。 

K J V 很 聰 明 地 譯 作 「沒 有 死 亡 J ， N IV  : 
不־״ 朽 』 ，這 樣 的 譯 詞 都 可 由 上 述 的 烏 加  

列 文 ，找 到 支 持 的 證 明 ，D a h o o d 譯  

逭 段 經 文 爲 ：

Γ 在 德 性 的 路 徑 上 有 永 生 （Aayy- 
im  ) ;
在 她 的 道 路 步 履 便 是 不 朽  -/a״）
m&wef ) J 。

M . Pope ( JB L  85: 455 — 66 ) 反 對 逭  

樣 的 翻 譯 י 其 根 據 是 在 此 處 更 廣 的 上 下 文  

是 一 連 串 的 反 義 平 行 句 ，眾 眾 逭 句 作 同 義  

平 行 句 則 不 相 襯 ，『所 以 這 扱 應 該 是 死 亡  

而 非 不 朽 』 。不 過 是 否 此 處 眞 有 一 個 更 廣  

的 上 下 文 呢 ？道 些 箴 言 不 是 一 連 串 獨 立 思  

想 的 表 達 嗎 ？誠 然 箴 言 從 一 種 平 行 句 轉  

成 另 一 種 平 行 句 並 非 不 尋 常 之 顼 （參 十 七  

2 1 〜 2 2  ; 十 九 4 〜 5 等 ） ° P o p e 宣 稱  

f ta y y im 不 能 因 爲 烏 加 列 文 和 Z?/-m/ 
¥ 行 出 現 就 說 有 永 生 的 意 ^ 、 י 因 爲 英  

雄 A q h a t的 回 答 顯 示 出 ，他 們 不 相 信 必 死

的 身 軀 會 獲 致 不 朽 ，因 此 他 焚 備 女 神 A nat 
欺 騙 了 他 ，言 下 之 葱 就 是 旣 然 烏 加 列 的 英  

雄 不 信 人 類 能 擁 有 不 朽 י 舊 約 的 作 者 就 得  

跟 著 他 一 起 不 信 。問 題 的 焦 點 不 在 於 烏 加  

列 人 相 信 什 麼 ，而 是 在 於 他 們 用 來 代  

表 永 生 ，但 希 伯 來 字 典 通 常 只 列 & 十 二 2 
爲 作 永 生 解 的 明 顯 例 子 ，其 原 因  

是 ^ 人 宜 稱 它 的 來 源 是 馬 加 比 時 代 。

另 一  的 類 似 用 法 ’乃 在 箴 十

五 י 24 與 & 間 爲 反 義 詞 ：

「在 上 的 生 命 之 道 屬 於 智 恝 人 ，使 他

遠 離 在 下 的 陰 間 』 。 

道 經 文 是 否 和 本 文 題 有 關 端 視 我 們 怎 樣 詮  

釋 逭 衷 和 爾 約 其 他 地 方 的 『陰 間 J ( 見  

2303C ) 。通 常 這 個 字 在 舊 約 僅 意 爲 『墳  

墓 j ，則 爲 其 反 義 詞 只 需 作 今  

世 在 地 上 0^生 活 』解 就 可 以 了  ；但 若 陰 間  

是 指 在 底 下 的 世 界 ，則 就 可 能 是  

指 『死 後 的 生 命 』 。筆 者 認̂ 爲 箴 言 有 『死  

亡 j  ( ) 和 陰 間 所 講 的 不 只 是 墳 墓

這 樣 的 觀 念 。箴 二 18〜 1 9 ， ״ 死־ 亡 』和  

Γ 陰 魂 （ ，呂 本 ）所 在 之 處 《1 平  

行 。箴 九 18也 有 相 同 的 用 法 。這 至 少 使 箴  

十 五 2 4 『在 上 的 生 命 之 道 ■1有 可 能 意 味 著  

在 天 上 的 永 生 י 相 對 於 在 下 的 陰 魂 居 所 ， 

陰 間 。

有 些 舊 約 的 學 者 會 反 對 這 樣 的 觀 念 ， 

縱 使 他 們 也 認 爲 — 2/^7/1能 有 地 上 無 窮 盡  

的 生 命 之 意 י 但 ^ 們 想 到 舊 約 中 不 斷 地 提  

到 神 髙 居 於 天 （ 申 四 3 6 ， 39 ; 王 上  

八 27 ; 伯 廿 二 12 : 詩 廿 6 : 八 十 14 
等 ） ，並 在 其 間 設 立 资 座 （詩 ־1 ־־ 一 4  ) ，同 

時 那 衷 也 是 詩 人 屨 次 表 示 渴 見 著 神 面 的 地  

方 （詩 十 七 15 ) 。阿 摩 司 ，這 位 批 判 學 者  

們 就 著 他 表 面 上 所 寫 的 接 受 他 是 主 前 八 世  

紀 的 先 知 ^ 在 摩 九 2 認 爲 陰 間 和 天 上 是 人  

們 想 像 中 可 以 去 的 地 方 。雖 然 D a h o o d 可  

能 對 的 意 思 有 極 端 的 看 法 ，他 的  

批 評 ^ 全 然 拒 絕 道 觀 念 可 能 也 同 樣 極 端 。 

例 如 王 是 在 什 麼 意 義 之 下 在 神 的 面 前 領 受  

永 生 呢 （詩 廿 一  4 〜 6  ) ? 而 錫 安 山 又 在 何  

種 意 義 之 下 永 不 動 搖 呢 （詩 一 二 五 1 ) ?  
其 實 這 二 者 的 答 案 是 相 似 的 。地 上 的 錫 安  

山 有 一 個 在 天 上 與 它 對 應 （參 詩 一 二  

三 1 ) ，而 王 在 地 上 的 繁 盛 僙 是 神 給 他 永  

恆 福 氣 的 開 端 （詩 十 六 11 ) 。把 神 的 怒 氣  

和 恩 典 ，用 時 間 的 久 暫 作 爲 對 照 ，是 饒 富  

趣 味 的 （詩 卅 5 ) 。在 R V 中 ’祂 的 怒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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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轉 眼 之 間 י 而 祂 的 恩 典 不 只 是 Γ 一 生  

之 久 』而 是 永־״ 生 之 久 』 。

a々 y 永 活 、永 生

' 本 形 容 詞 常 是 用 作 神 的 頭 銜 （ 畨  

三 10 ; 何 二 1 ; 詩 四 二 3 等 ） י 但 也 用 於  

人 、励 物 和 植 物 י 對 比 於 死 的 和 枯 槁 的 。 

複 數 型 形 容 流 動 或 新 鮮 的 水 （創 廿 六 19 ; 
利 十 四 5 〜 6  ; 民 十 九 1 7 等 ） 。耶 穌 曾 用  

了 一 個 文 字 的 技 巧 來 表 達 此 字 的 意 思 （約  

四  10 ) 〇

f ^ a y y a 活物

' 這 字 詞 大 部 分 是 指 野 生 動 物 以 對 比 於  

家 庭 飼 養 的 動 物 。詩 一 〇 四 2 5 用 它 來 指 在  

水 中 的 大 小 活 物 。結 一 章 即 以 這 個 字 來 形  

容 他 在 異 象 中 所 見 到 的 「活 物 J י 是 具 有  

人 和 動 物 的 形 像 。更 少 是 指 任 何 活 的 東 西  

( 結 七 13 ) 。

f^ciyyim 秦 命

' 是 一 抽 象 槪 念 ，表 示 活 的 狀 態 י 與 死  

的 情 狀 相 反 。生 命 的 最 佳 狀 況 在 於 健 康 、 

無 止 盡 的 生 命 。

m iA y S 保 全 生 命

β見 於 創 四 五 5 ; 出 現 新 肉 （ 利 十  

三 10 ) ; 食 物 ，度 日 的 食 物 （士 六 4 : 十  

七  10 ) °
參 考 書 目 ：G reenberg，M oshe ， “The 
H ebrew  O ath  Particle h a y /h e ^  JB L  76 : 
34—39. G ruen thaner, M ichael J., “The 
Old Testam ent and R etribu tion  in this 
Life，’’ CBQ  4 : 1 0 1 — 110· Lehm an, 
M anfred R ·， “ Biblical O ath s ，” ZA W  
81 ·· 74—92· 〇，C onnell， M atthew  J·， “The 
C oncept o f  C om m andm ent in the Old 
T estam ent,” TS 21 ： 3 5 1 4 0 3 ־ ־ . Rich- 
ardson，TW B，pp. 127—28· R u st ， Eric C ·， 

“The D estiny o f  the Individual in the 
T hought o f  the O ld T estam ent，” R eview  
and  E xposito r  58 ： 2 9 6 3 1 1 Sawyer, John .־־ 
F. A·， “ H ebrew  W ords for the Resurrec- 
tion  o f  the D ead ，” V T 23 : 218 — 34· 
T D N T， I I， pp· 843 — 61· T H A T， I, PP· 
549 — 56·

E . B . S

ת י י ח  見  6 4 4 g

סיים  見  644f
ל1ל י  見  623b

見 ךן)ל  624a
見  623d 

吟 ， 見 623e 
見 ךןין  694c
ץ חי  見  628a
צון חי  見  627b

見  629a 
見 ךזיש  631a
見 ךןך  629a

645 ה  ח^  ( — k & ) 等 候 、等 待

與 亞 喀 得 文 等 待 同 源 ，曾 出 現  

在 馬 里 文 獻 中 （A rch ives R o ya le  de M a r i 4. 
22. 9 ) 。本 字 以 P ie l字 幹 出 現 1 3 次 ，一  

次 是 Q a l的 分 詞 （赛 卅 18 ) ; 呂 本 、和  

合 皆 譯 爲 等 候 （現 代 ：等 待 ） י 除 了 王 下  

七 י 9 和 合 、現 代 、呂 本 作 等 到 ；王 下 九  

3 ，和 合 作 遲 延 （ 呂 本 ：逗 留 ） ，伯  

三 2 1 ，和 合 、呂 本 作 切 望 。

強 盜 被 說 成 是 埋 伏 等 候 （何 六 9 ) ; 
約 伯 說 人 在 絕 望 中 י 切 望 死 勝 於 求 隱 藏 的  

珍 寶 （伯 三 21 ) 。

但 以 理 啓 結 束 時 留 下 一 個 祝 福 給 那 等  

候 應 驗 者 （但 十 二 12 ) 。哈 巴 谷 呼 籲 信 徒  

要 等 候 異 象 ，雖 它 會 遲 延 （哈 二 3 ) 。耶  

和 華 說 ，你 們 要 等 候 我 （番 三 8 ) 。赛 八  

־< 17 等 候 主 J 和 赛 六 四 4 「等 候 祂 J ，都  

隱 含 了 一 種 切 望 與 確 信 的 態 度 。

也 見  ( 1994 ) 。

參 考 書 目 ：T hom son，J· G· S· S·， “W ait 
on  the L o rd ,” Exp T  65 : 196—98· W ag- 
ner，M ·， 4*Beitrage zur A ram aism enfrage 
im alttestam entlichen H ebraisch  Supp ״,
V T 16 ： 361 62־ ־ . T D N T , IV, pp. 583 85־ ־ ; 
V I，pp. 193 — 202·

E . Y.

646 חכל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4 6 a לי  לי חכ  發 昏 （因

酒 ，創 四 九 12 )
646b ת  לו חכלי  發 昏

( 指 ^ 睛 在 ^ 醉 時 發 昏 ，箴 廿  

三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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לי לי חכ  (h a k im )  M 646a 
ת לו חכלי  ( h a k t im )  M  646b

647 ם  חכ  智 惩 、智 总 的 行 亊

衍 生 詞

647a חכמדדו־ (J1〇k m & ) 智您  

647b  ( h a k a m )  ^  ;!έ 6ןי
( ’人 ） *

本 勋 詞 共 出 現 過 2 6 次 י 其 中 多 數 以  

Q a l出 現 י 意 思 是 『成 爲 智 恝 』 ，P ie l則 意  

指 「使 有 智 恝 』或 『敎 訓 · 1 。本 字 和 其 衍  

生 字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3 1 2 次 י 是 表 示 智 力  

的 諸 字 中 被 用 得 敁 多 的 ，其 中 有 五 分 之 三  

出 現 在 伯 、箴 和 傅 。

〔本字主要的同義丨丨司爲 Ζ7Ϊ"， 况”厶， 

r 。 的 用 法 最 廣 ，表 『思 考 』 、

״ ־ 辨 識 』 、 『 理 解 』 י 但 它 的 名 詞 是  

“ 人̂ ^ 很 相 近 的 同 義 詞 ，特 別 用 於 箴 言 和  

^勺 伯 記 。在 著 名 的 經 文 箴 四 7 中 י 『明 

達 j 並 非 比 智־״ 慈 』更 髙 一 層 ，而 只 是 詩  

歌 體 的 同 義 詞 י 用 以 加 強 語 氣 。纪 / ^ / 此 字  

根 也 廣 泛 用 來 指 一 般 的 智 恝 與 技 巧 ，它 通  

常 用 於 指 可 獲 得 成 功 與 榮 華 的 智 恝 ，這 種  

智 慈 爲 大 衛 所 擁 有 （撒 上 十 八 1 4 ) ，同 時  

也 是 彌 赛 亞 本 身 的 特 質 （耶 廿 三 5 ; 资 五  

二 1 3 ) 。而 它 的 印 口 11丨1 分 詞 特 別 在 箴 言  

中 爲 的 另 一 個 同 義 詞 。 這 個  

字 也 廣 泛 用 來 指 某 一 類 型 的 詩 篇 。/化/^必  

和 纪 ^ 7 / — 樣 ，同 時 具 有 智 慧 與 成 功 的 雙  

重 意 義 י 而 成 功 正 是 智 慈 的 果 效 。R. L. 
H ·〕

A0A:am签 本 的 槪 念 爲 一 種־ 關 於 人 生 經  

歷 的 思 考 方 式 和 態 度 ，包 括 一 般 的 興 趣 和  

基 本 的 道 德 。這 些 關 切 和 非 宗 敎 事 務 上 的  

幹 練 、藜 術 上 的 技 能 、道 德 上 的 敏 銳 י 以  

及 在 神 之 道 路 上 的 經 歷 相 關 。

智 慈 這 題 目 是 整 個 古 代 近 萊 世 界 都 討  

論 的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智 恝 源 於 蘇 美 人 י 強  

調 人 生 的 經 驗 י 人 的 本 質 י 以 及 苡 際 顼 務  

的 建 議 。死 亡 和 痛 苦 也 是 他 們 討 論 的 課  

題 。埃 及 智 恝 則 包 括 了  ( 眞 理 、智

能 、公 義 ） ，整 個 宇 宙 根 據 逭 觀 念 而 有 一  

個 秩 序 。J. A 。W ilso n認 爲 埃 及 人 的 智 _ 是  

一 項 被 造 且 藉 傅 遞 而 得 的 Γ 正 ■ I，逭 傅 統  

建 立 一 個 有 秩 序 的 穩 定 系 統 （777e Cw/rwre 
o f  A ncien t E g y p tי U niversity o f  Chicago,

1951，頁 48 ) 。神 祇 和 人 類 都 在 道 行 爲 的  

秩 序 之 下 י 敎 缚 道 秩 序 的 工 作 由 祭 司 負  

货 。有 些 人 認 爲 嵆 約 中 一 些 王 室 的 智 慈  

( 即 偉 大 的 領 _ 者 傅 給 他 們 學 生 的 敎 訓 ） 

乃 借 由 埃 及 智 恝 （如 箴 廿 三 13f. 借 自 阿 曼  

尼 糜 比 王 〔A m en em o p e〕的 訓 海 〔編 按 ·· 
可 參  < 薇 約 詩 歌 智 恝 密  > ， 卜 洛 克 著 ，華  

神 出 版 ，頁 14 1 5 3 〔י  ，雖 然 它 更 可 能 是  

一 個 原 始 的 來 源 ，反 映 出 一 種 智 慈 的 啓  

示 ） 。烏 加 列 文 獻 同 樣 也 有 類 似 論 及 父 子  

關 係 的 格 言 י 可 能 是 反 映 出 迦 南 的 智 恝 。 

阿 拉 伯 文 中 較 晚 的 一 個 本 励 詞 衍 生 詞 則 寧  

爲 禁־״ 止 不 作 惡 行 j 。

不 過 儘 管 形 式 上 舊 約 中 的 智 恝 文 學 和  

其 他 文 化 中 的 相 似 ，它 還 是 與 其 他 古 代 的  

世 界 觀 點 相 當 不 同 。舊 約 智 慈 所 反 映 的 敎  

_ 足־ 神 有 位 格 、聖 潔 、公 義 י 期 盼 那 些 認  

識 祂 的 人 在 許 多 日 常 生 活 的 苡 際 事 務 中 彰  

顯 祂 的 品 格 。聖 潔 的 神 所 啓 示 的 旨 意 和 世  

人 货 際 生 活 經 歷 完 美 的 融 合 ，這 也 與 希 臘  

的 思 辨 性 智 恝 不 同 。希 臘 哲 學 袈 倫 理 的 動  

力 在 於 心 智 上 的 活 勋 ；這 些 哲 學 家 認 爲 一  

個 人 若 有 完 美 的 知 識 י 就 可 以 過 良 善 的 生  

活 （柏 拉 圖 語 ） ；知 識 即 是 德 行 。但 舊 約  

中 的 智 慧 則 是 強 調 人 類 的 意 志 ，在 贲 際 事  

務 的 領 域 上 必 須 受 制 於 神 聖 的 理 念 。所以  

希 伯 來 的 智 恝 不 是 理 論 性 和 思 辨 性 的 ，它 

是 苡 用 的 י 根 據 啓 示 性 的 對 錯 原 則 י 且應  

在 曰 常 生 活 中 活 出 來 。

在 歴 史 逬 和 先 知 逬 與 ， 有 時 候  

只 指 普 通 的 聰 明 和 技 ■ ( 出 ^ 五 35 ; 但一  

4 י ( 但 即 使 是 在 這 些 方 面 ，有 時 也 都 看 得  

出 龎 神 的 和 道 德 上 的 智 恝 。

智 恝 文 學 中 י 磁 管 有 時 以 智 慈 爲 明 辨  

是 非 、聰 穎 之 意 ，但 大 部 分 是 指 倫 理 上 和  

屬 靈 上 的 行 爲 。因 爲 神 向 以 色 列 人 啓 示 祂  

自 己 ，所 以 他 們 的 宗 敎 性 文 學 衷 有 神 的 命  

令 語 氣 效 果 ；％ / t a r n 指 龎 神 的 聰 慧 和 技  

恝 ，並 帶 出 货 [ ^ 的 行 勋 。那 聽 智 恝 的 人  

( 箴 八 33 ; 廿 三 19 ; 廿 七 11 ) 會 勤 勞 、 

知 道 如 何 說 話 、知 道 神 的 旨 意 、順 服 神 的  

旨 意 、他 會 保 存 生 命 。這 會 得 神 的 稱 許 。

A o A m f t 智 慧

' y A m a 的 用 法 包 括 整 個 人 類 經 驗 的 範  

峨 。^ 慈 可 以 表 現 在 作 大 祭 司 的 衣 服 時 技  

術 性 工 作 的 技 巧 （出 廿 八 3 ) ’製 作 金 膈  

品 的 手 工 （出卅一  3 ， 6 ) 和 打 仗 時 戰 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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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突 十 13 ) 。政 府 領 袖 和 國 家 的 行 政  

首 長 （申 卅 四 9 ; 撒 下 十 四 י ( 20 包 括 外  

邦 人 的 領 袖 和 以 色 列 人 的 領 袖 （結 廿 八 4 
〜 5  ) 都 要 有 智 慈 。彌 赛 亞 在 領 導 百 姓 時 也  

顯 出 智 慈 和 聰 明 （费 2 — ( ־|  。

智 慈 也 表 現 在 機 靈 上 ，亞 比 拉 聰 明 的  

婦 人 י 即 是 憑 著 智 慈 挽 救 整 個 城 免 於 流 血  

( 撒 下 廿 22 ) 。但 道 個 人 不 應 誇 緇 自 己 機  

巧 和 聰 明 的 恩 賜 （耶 九 23 ) 。鴕 鳥 以 可 笑  

的 自 私 方 式 行 琪 時 ，顯 出 牠 缺 少 聰 明 和 分  

辨 力 （ shrewdness י 伯 州 九־ 17 ) 。有 時 聰  

明 和 分 辨 力 的 恩 賜 也 以 不 敬 虔 的 方 式 用 來  

否 定 神 的 全 知 （赛 四 七 10 ) 。

精 明 是 智 慈 的 一 個 表 現 י 由 談 話 的 人  

( 詩 卅 七 30 ; 箴 十 י ( 31 和 善 用 時 間 的  

人 （詩 九 十 12 ) 表 達 出 來 。道 類 生 活 性 贸  

際 箏 務 的 智 恝 乃 源 於 神 的 啓 示 （ 赛 卅  

三 6 )  °
智 慈 的 源 頭 是 一 位 聖 潔 、公 義 和 正 直  

的 有 位 格 之 神 。祂 的 智 慈 是 由 祂 無 所 不  

知 、無 所 不 能 的 屬 性 所 襯 托 。藉 著 神 的 智  

恝 י 神 能 數 算 雲 彩 （伯 卅 八 37 ) ，立 下 地  

的 根 基 （箴 三 י ( 19 並 且 創 造 大 地 （耶 十  

1 2 ) 。在 神 與 面 智 恝 被 視 爲 是 神 的 屣 性  

( 伯 十 二 1 3 ) ，只 有 神 知 道 眞 正 的 智 恝  

( 伯 廿 八 2 0 ，23 ) 。神 的 智 慈 並 歹 能 經 由  

人 的 思 辨 而 得 ，惟 獨 神 要 賜 下 這 種 智 慈 引  

導 人 ，使 人 可 以 就 他 所 能 的 活 出 最 佳 之 道  

德 與 倫 理 生 活 （箴 二 6 ; 伯 ^ 一־־  6 ) 。

在 箴 言 中 י 聖 經 將 智 慧 擬 人 化 以 致 它  

沿 起 來 像 是 神 三 位 一 體 中 的 一 位 ，但 馬 上  

停 在 這 與 י 不 賦 與 它 獨 立 的 存 在 。這 智 慈  

早 在 萬 物 之 先 就 存 在 了 （箴 八 2 2 〜 3 1  ) 。 

智 慈 建 造 房 屋 י 並 擺 設 筵 席 邀 請 那 願 聽 她  

話 語 的 人 前 來 赴 筵 （箴 九 I f . ) 。智 恝 甚 至  

在 衆 人 出 入 處 敎 導 （箴 一  20 ; 八 1 ，6 ， 11 
〜 1 2 ) ，藉 著 她 的 敎 導 她 的 學 生 領 受 神 的  

Μ  ( 箴 一  2 ) ; 智 隸 能 使 愚 直 人 有 智 慈  י
政 治 人 物 有 智 慈 י 那 些 從 她 的 豐 富 中 領 受  

的 人 會 有 尊 榮 和 財 窗 加 在 身 上 （箴 八 1〜 

21 ) °

這 種 智 慧 的 擬 人 化 是 獨 特 的 。碰 管 在  

古 代 近 東 男 神 和 女 神 被 認 爲 擁 有 智 恝 的 恩  

賜 ，但 不 太 可 能 有 任 何 一 位 的 名 字 是 智  

魅 。智 慧 在 舊 約 中 的 形 像 從 未 被 認 爲 是 獨  

立 於 神 之 外 的 一 位 ，雖 然 箴 八 筇 有 一 些 道  

樣 的 表 達 。這 些 通 常 是 被 視 爲 對 蕋 督 的 一  

種 預 先 的 影 射 。智 魅 的 確 有 桨 種 程 度 的 擬

人 化 ，但 其 表 現 出 來 的 特 徴 絕 不 抽 象 。它 

不 應 被 認 爲 是 神 ，但 確 寅 是 屬 於 神 י 是 祂  

特 質 的 一 部 分 。智 慈 在 新 約 神 的 話 語 中 有  

它 位 格 性 的 地 位 י 但 並 非 道 （ Logos ) 本身  

( Delitzsch，P/Overh,頁  183 ) 。智慧在蔵  

一 〜 九 章 被 擬 人 化 爲 一 個 女 人 ，這 件 事 的  

解 釋 有 一 部 分 是 因 智 慈 在 此 處 爲 陰 性 名  

詞 。在 此 ，智 慧 的 婦 人 與 擬 人 化 的 罪 亦 即  

® 昧 婦 人 互 爲 對 照 ，請 注 意 箴 九 4 〜6 和九  

16〜 1 8的 經 文 中 刻 窓 作 的 對 比 。智 慧 的 擬  

人 化 除 這 些 萆 節 外 י 並 未 在 他 處 出 現 。

智 戀 帶 給 世 人 不 僅 是 世 上 的 聰 明 י 更  

是 領 人 敬 畏 主 ，因 這 是 一 切 智 慧 的 開 端  

( 伯 廿 八 28 ) 。人 眞 正 的 智 慈 是 和 認 識 至  

聖 者 有 關 的 。所 以 人 要 側 耳 聽 智 慧 （箴二  

2 ) 。事 赏 上 ，只 有 得 到 這 種 智 慧 才 會 有 內  

心 與 的 快 樂 （箴 三 13 ) ，這 是 要 經 過 一 番  

努 力 尋 求 的 （箴 二 4 ) ，這 其 實 就 是 尋 求  

神 自 己 （箴 二 5 ) ; 懷 疑 的 人 永 遠 找 不 到  

這 種 智 慧 ，也 永 遠 不 知 道 生 命 的 全 部 意 義  

( 箴 十 四 6Γ ) 。伯 廿 八 章 這 偉 大 的 詩 歌 中  

這 種 聖 經 衷 特 殊 意 思 的 智 慈 י 實 際 上 是 定  

義 成 信 靠 神 遠 離 罪 （ 參 R. L. Hairis， 
“Proverbs，” WBC，頁  553—5 4 ， 強 調  

爲 道 德 上 的 智 慧 ，與 罪 惡 的 愚 行 相

k ) 。

聰 明 （人 ） 、智 慧 （人 ） 、巧

k
本 字 在 描 述 智 慧 人 時 反 映 出  的

用 法 。這 種 人 對 各 種 技 術 性 的 工 ^ 熟 練 精  

通 ，如 工 匠 （製 造 會 幕 和 聖 殿 中 的 傢 俱 ， 

出 卅 五 10 ) 、金 匠 （耶 十 9 ) 。智 慧 人 知  

道 如 何 處 理 國 家 的 事 務 （王 上 五 12 ) ，並  

且 聰 明 ，有 分 辨 力 ，如 提 哥 亞 的 婦 人 在 大  

衛 面 前 處 理 一 個 微 妙 的 難 題 （撒 下 十  

四 2 ) 。複 數 形 也 指 那 些 飽 學 之 士 及 聰 明  

人 י 和 在 許 多 國 家 中 都 有 的 天 文 學 家 、術  

士  ：如 埃 及 （創 四 一  8 ) 、巴 比 倫 （赛四  

四 28 ) 、波 斯 （斯 六 13 ) 。精 明 也 用 來  

形 容 智 慈 人 對 君 王 的 態 度 （箴 十 六 14) ’ 
在 符 合 神 的 話 語 上 顯 出 的 精 明 （ 申 

四 6 ) ，或 是 在 忽 視 神 的 旨 意 上 所 顯 出 的  

不 聰 明 （何 十 三 13 ) 。

耶 十 八 1 8， Γ祭 司 講 律 法 ，智 慧 人 設  

謀 略 ，先 知 說 豫 言 ■1，三 等 職 位 同 列 。這 

樣 ，智 慈 人 是 以 神 的 啓 示 爲 根 基 י 還有自  

己 的 經 驗 和 觀 察 ，給 人 寅 際 的 忠 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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חל  (Αδί) 見  623a; 661a 
קל ׳( 网 見  623d

648  (和 沄 ，） I 患 病

衍 生 詞

6 4 8 a 痕 תחל.אים  病

本 字 出 現 過 ^ 次 ，都 是 以 複 數  

形 式 出 現

紜 沄 ’ 是 從 Λ δ/ό衍 變 而 來 ，和 亞 喀 得
✓ ；״ ו ' - < ז ·

文 //«/w、生 病 、悲 傷 同 源 。以 Q a l字 幹  

( 代 下 十 六 12 ) 和 H ip h i l字 幹 （赛 五 三  

10 ) 各 出 現 一 次 。

代 下 十 六 1 2 ，亞 撒 的 腳 上 患 了 重 病 ， 

可 能 是 痛 風 或 是 壞 疽 症 。雖 然 求 問 醫 生 ， 

尋 求 藥 物 上 的 治 療 ，本 身 並 不 被 定 罪 （參  

费 卅 八 21 ; 耶 八 2 2 ) ，亞 撒 有 錯 是 因 尋  

訪 醫 生 更 甚 於 耶 和 華 ，然 而 我 們 不 知 這 些

究 竟 行 了 什 麼 違 法 的 儀 式 。 

费 五 三 1 0 ，耶 和 華 喜 悅 『使 他 受 痛  

苦 J ( 現 代 ：「上 主 說 ，他 挨 打 受 苦 是 我  

的 旨 意 J ) ，直 譯 是 「使 他 生 病 』 ，即 神  

喜 悅 祂 的 僕 人 的 受 苦 。

tah& lic’i/m  病

* 約 蘭 死 於 痛 苦 的 疾 病 （現 代 ：嚴 重 的  

腸 病 ） ，可 能 是 一 種 痢 疾 י 導 致 脫 腸 。根  

據 代 下 廿 一  1 9 ，約 蘭 死 得 十 分 痛 苦 。

耶 十 四 1 8 說 到 因 飢 荒 患 病 （和 合 ；現  

代 ：『人 民 因 飢 餓 而 病 倒 j  ; 呂 本 ：「因 

饑 荒 而 生 病 的 人 』 ） 。嚴 重 的 營 養 不 良 導  

致 多 種 疾 病 。

詩 人 因 爲 耶 和 華 赦 免 他 一 切 的 罪 孽  י
醫 治 他 一 切 的 疾 病 而 讚 美 神 （詩 一 〇  

三 3 ) 。這 裡 和 赛 五 三 章 一 樣 ，罪 和 疾 病  

二 者 的 關 係 非 常 密 切 。罪 和 疾 病 與 過 犯 和  

懲 罰 有 關 。還 有 二 者 都 是 絕 望 的 情 況 ，惟  

有 神 方 能 釋 放 他 們 。在 赛 五 三 章 耶 和 華 的  

僕 人 代 替 性 的 受 死 裡 י 我 們 看 見 了 疾 病 的  

解 決 之 道 。

參 考 害 目 ：H arrison，R，K·， “ Disease，” 
in ID B ，I, 847—51·

E . Y.

649 חלא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4 9 a 叫 扣  長 銹 、 生 銹

(’ 鏟 廿 四 6 ， 12 )

650 חלב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5 0 a 牛 ח?|ב  奶 、酸 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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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11b) π ב ל 6 ח 5 1

乳 酪

與 亞 喀 得 文 pw、烏/·״/ 加 列 文  （ U T
19: no. 862 ) 和 阿 拉 伯 文 € 源 。在

■

馬 所 拉 經 文 中 י 本 字 共 出 現 4 4 次 。

赛 廿 八 9 是 提 到 人 奶 י 而 一 般 說 來 斷  

奶 的 孩 子 差 不 多 是 三 歲 （ 參 馬 加 比 下  

七  27 ) °
撒 母 耳 獻 上 的 / 碗׳ //5/的 （ 撒 上  

七 9 ) 是 一 钹 喫 奶 的 — 羔 ，^卩 未 斷 奶 的 羔  

羊 °
以 色 列 人 利 用 牛 、山 羊 、綿 羊 的 奶  

( 申 卅 二 1 4 ; 箴 廿 七 2 7 ) 。因 氣 候 溫 暖  

的 緣 故 ，近 朿 地 區 的 人 民 通 常 不 把 牛 奶 用  

來 作 奶 或 奶 油 ，而 用 來 作 酸 乳 酪 。

西 西 拉 來 到 雅 億 的 帳 棚 ，雅 億 打 開 皮  

袋 給 他 奶 喝 。新 鮮 的 奶 在 這 種 皮 袋 斑 搖 励  

之 後 會 因 爲 留 在 內 表 皮 上 的 細 菌 而 凝 結 ’ 
然 後 就 可 以 作 爲 酸 乳 （ 士 四 19 ; 

五 25 ) ，或 ，而 非 『奶 油 』 。它 在  

阿 拉 伯 叫 /以 ⑶ ，貝 多 溫 人 （ Bedouin ) 今  

天 仍 然 拿 這 東 西 來 招 待 客 人 （ 參 創 十  

八 8 ) °
酸 奶 在 布 衷 用 力 搅 拌 便 作 成 乳 酪 （箴  

卅 33 ··參 费 七 22 ) 。大 衛 帶 食 物 給 他 的  

哥 哥 們 ，也 帶 十 塊 奶 餅 （直 譯 作 『奶 塊  

子 』 ）給 他 們 的 官 長 （撒 上 十 七 18 ; 現  

代 ： 乳 酪 J ) 。

以 色 列 人 被 禁 止 『用 山 羊 羔 的 母 親 之  

奶 煮 山 羊 羔 j  ( 出 廿 三 19 ; 卅 四 26 ··申 

十 四 21 ) 。 旣 然 烏 加 列 文 獻 記 載 他 們 在  

奶 中 煮 小 羊  J ( U T  16: Text no· 52 : 

1 4 ) ，聖 經 可 能 就 是 針 對 一 種 迦 南 的 豐 年  

祭 儀 而 有 此 項 禁 令 。後 來 的 猶 太 人 詮 釋 認  

爲 這 包 括 肉 和 乳 類 食 物 不 可 一 起 食 用 之 禁  

例 。

奶 多 次 用 於 象 徵 或 隱 喩 筆 法 中 。神 應  

許 帶 以 色 列 人 進 入 一 塊 流 奶 與 蜜 之 地 （出 

三 8 ，1 7 等 ） 。道 是 一 幅 土 地 茴 饒 ，有 牧  

草 有 花 的 设 像 ，與 西 乃 曠 野 的 荒 涼 貧 瘠 形  

成 強 烈 的 對 比 。有 人 曾 抗 議 赠 西 並 未 領 他  

們 進 入 這 樣 的 地 ，反 倒 是 帶 他 們 離 開 逭 樣  

的 地 ，即 埃 及 （民 十 六 13 ) 。

其 它 論 到 繁 榮 和 笛 裕 的 地 方 也 用 到 奶  

( 申 卅 二 14 ; 珥 三 18 ) 。

胚 胎 發 育 的 過 程 被 比 喩 成 奶 凝 結 （伯  

十 10 ; 參 詩 一 三 九 1 3 〜 1 6  ; 傅 ^ - 一  5 ;  
所 羅 門 智 訓 七 1〜2 ; 馬 加 比 下 七 2 2〜

23 ) °
錫 安 在 未 來 的 榮 耀 中 ，『必 喫 跑 國 的  

奶 』 י ־״ 又 喫 君 王 的 奶 』 （赛 六 十 1 6 ) 。

因 著 約 伯 用 奶 桶 充 滿 來 形 容 興 盛 的 人  

( 伯 廿 一  2 4 ) י  大 部 分 權 威 性 著 作 都 喜 歡  

將 巧 / δ δ 奶 讀 作 脂 油 （馬 所 拉 、 

K J V  ) 。困 難 處 ^ 於 ‘ ( 和 合 ：Γ桶

j  ; 現 代 ：『腰 部 J ) 逭 個 只 在 此 出 現 一  

次 的 字 。L X X 譯 成 『內 臟 J ，武加  

大 譯 本 是 v/ ^ ^ ^ 本 字 曾 被 臆 測 是 亞 蘭 文  

力 細 Γ 側 腹 J ，所 以 可 作 Γ大 腿 或 腰  

』 ，以 至 現 代 作 「他 的 腰 部 滿 有 力

til M h־ e m ya t hem ay m aham a*ott he-• 會 ♦ 籲

leb 0
參 考 害 目 ：Fisher， Loren R·，ed·，/?as־ 
S h a m ra  Parallels  /  Pontifical Biblical י
Institu te , 1972, pp. 29—32, 182. G aster, 
T h eo d o r H·， C ustom s and  Folkw ays o f 
Jewish Life, Sloane, 1955, pp. 21114 ־ . 
K osm ala, H .， 44The So-Called R itual 
D ecalogue ，” A nnual o f  the Swedish 
Theological Institu te  1: 50—57, 6 0 _  61· 擠  

奶 做 乳 酪 的 揷 圖 ，見 A N E P ， figures 76, 97, 

99, 100, 600·
E· Y.

חלב 651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5 1 a חלכ+   脂 油

與 迦 太 基 文 （ Punic ) A /ft，敍 利 亞 文钃

，烏 加 列 文 Λ/办，阿 拉 伯 文 （"如 仍 同  

源 ，意 爲 Γ 橫 隔 膜 ~附 近 的 脂 肪 』 ：此 字 共  

出 現 9 0 次 ，通 常 指 就 爲 励 物 祭 牲 的 脂 肪 而  

言 ，尤 其 是 在 利 未 記 中 就 出 現 了  4 5 次 ° 不  

過 此 字 必 須 和 巧 /56 r 奶 J 字 詞 有 所 區  

分 ，那 字 是 與 “ 加 列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Λ α/α6同 源 。

• 和 合 通 常 譯 ΛέΖΜ爲 脂 油 或 脂 肪 ’除j
了 少 數 例 外 י 如 詩 六 三 י 5 骨 髄 ；詩   

九 י 70 脂 油 （現 代 ：Γ 恐 昧 無 知 』 ） ；民  

十 八 1 2 ，29〜 3 0 ，3 2 以 隱 喩 窓 爲 「至 好  

的 J ; 詩 八 一  1 6 ;  — 四 七 1 4 ， ־1 上 好  

的 j  °
祭 牲 的 脂 肪 ，特 別 是 贤 和 腸 周 圍 的 脂  

肪 ，都 經 由 祭 司 來 焚 燒 （利 三 3 〜4 ，  י 10

1 4 〜 1 6  ) 。有 些 情 況 ，一 種 粗 尾 羊 的 肥 尾  

巴 （可 能 蜇 達 十 磅 ）用 來 獻 祭 （利 三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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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5 ה  ^ ח  (h a la )  I

出 廿 九 22 ) 。

下 面 幾 種 祭 要 燒 脂 油 ：1 .燔 祭 （利 一  

8 1 2 用，י  的 是 腎 、腰 部 的 牛 羊 脂  

油 J ) ; 2 . 平 安 祭 （ 利 三 9 f f . ; 七 15 
ff. ) ; 3 · 臜 罪 祭 （利 四 8 〜 10 )  ; 4. 續 愆  

祭 （利 七 3 〜 4  ) 。

脂 油 和 血 一 樣 都 不 可 喫 （利 三 17 : 七  

( י 25 23 。逭 禁 令 是 泛 指 所 有 動 物 的 脂 肪  

抑 或 只 是 那 些 特 別 提 到 的 某 部 位 則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自 然 死 的 ，或 被 野 猷 撕 裂 的 י 那  

脂 油 可 作 脂 油 用 （利 七 24 ) 。

有 許 多 理 論 都 褡 試 解 釋 י 爲 何 脂 油 與  

血 一 起 獻 爲 祭 ？當 然 有 一 個 饤 際 功 用 上 的  

理 由 是 ，脂 油 容 易 燃 燒 י 且 沒 有 什 麼 氣  

味 י 因 此 是 節 期 時 大 觅 獻 上 ，且 由 祭 司 百  

姓 一 起 享 用 之 平 安 祭 的 一 個 很 好 的 饤 際 代  

表 性 部 分 。有 人 視 脂 油 爲 生 命 之 所 在 ’是  

力 :51的 象 徵 ，或 者 是 異 敎 神 祇 的 食 物 （參 

結 四 四 7 ) 。對 比 於 外 邦 神 祇 是 以 逭 些 祭  

品 來 維 持 生 命 （參  77w 11·
1 5 9 - 6 1 ) ，耶 和 華 宣 吿 說 ：「我 豈 喫 公 牛  

的 肉 呢 ？我 豈 喝 山 羊 的 血 呢 ？ J ( 詩 五 十  

13 )
亞 伯 獻 上 頭 生 的 羊 和 其 脂 油 爲 祭 （創  

四 4 ) ，表 明 他 把 最 好 的 獻 給 主 。獻 上 脂  

油 這 最 美 味 的 部 分 ，象 徵 獻 祭 者 要 獻 上 最  

好 的 給 神 。

因 此 這 樣 的 祭 品 是 神 喜 歡 的 （赛 四 三  

2 4 ) 。但 是 機 械 式 的 獻 祭 即 使 是 獻 脂 油 也  

不 能 代 替 順 服 （撒 上 十 五 22 ) 。

有 一 些 經 文 描 寫 那 自 私 、叛 逆 的 人 ， 

他 們 貪 婪 好 喫 的 特 性 י 顯 明 在 肥 胖 的 體 態  

上 。在 伯 十 五 2 7 衷 ，不 敬 虔 之 人 的 臉 藏  

在 脂 油 之 中 。 （在 詩 十 七 1 0 ，惡 人 已 關 上  

他 們 的 י 可 能 逭 琪 不 應 作 脂 油 ，而  

是 和 其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一 樣 作 橫 隔 膜 或  

肚 子 〔所/ ^ 砍 〕 ，因 爲 道 琪 被 認 爲 是 惝 緖  

之 所 在 。 ）詩 七 三 7 ，惡 人 的 眼 睛 『隨 著  

脂 肪 凸 出 j  ( RSV ) 或 『透 過 層 層 脂 肪 而  

閃 現 』 （ N EB ) 。詩 —— 九 7 0 ，不 敬 虔 之  

人 的 心 ז 肥 大 如 脂 油 』 。當 耶 逬 崙 （即 以  

色 列 ）漸 漸 肥 胖 、粗 壯 י 便 離 棄 造 他 的 神  

( 申 卅 二 15 ; 參 耶 五 28 ) 。伯 廿 一  2 4 則  

見  Α δ/δ6。

創 四 五 1 8 的 乃 是 成 語 用 法 ，指  

埃 及 地 肥 美 的 出 產 。β
結 卅 四 3 ，N A B 、J B 、N E B 照 著 LX- 

X 和 武 加 大 譯 本 認 爲 那 奥 是 Λδ/於 （奶 ）

而 非 hdfeb °
參 考 害 目 ：H eller，J·, “ D ie Sym bolik des 
Fettes im A T ，” V T 20 : 106—8·
See also bar a \  b a n  \  das hen י m ishm am , 
m ashm anun^ peeler Λ sham an י s  ha m en.

E . Y.

ה 652 נ ^נ ח  喜 利 比 拿 （香 料 的

一 種 ，出 卅 24 )

חלד 65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5 3 a 世 חלדו־  上 的 曰 子 、

世 界

瑣 法 吿 誡 約 伯 說 ，若 他 行 義 除 去 罪  

惡 ，他 「在 世 的 日 子 ，要 比 正 午 更 明 J 
( 伯 ^ 一־־  17 ) 。詩 人 哀 歎 他 的 生 命 飛 逝  י
「你 使 我 的 年 日 ，窄 如 手 掌 ，我 一 生 的 年  

數 ， 在 你 面 前 ， 如 同 無 有 』 （ 詩 卅  

九 5 ) 。詩 八 九 4 7 也 提 出 類 似 的 看 法 『求 

你 想 念 我 的 時 候 是 何 等 的 短 少 』 。

另 一 個 意 義 也 和 前 面 這 個 意 義 有  

關 。世 界 並 非 僅 指 地 球 ，而 是 指 地 球 上 一  

切 生 命 和 勋 作 的 舞 台 。詩 四 九 1 很 淸 楚 地  

用 了 本 字 的 這 個 意 思 ，「萬 民 哪 ，你 們 都  

當 聽 這 話 ，世 上 一 切 的 居 民 』 。詩 十 七 14 
則 是 比 較 難 解 י 但 大 部 分 都 同 意 心 ^ / 也  

有 世 界 的 意 思 。整 句 的 意 思 是 ז 主 啊 ！用 

你 的 手 將 他 們 從 世 上 除 滅 』或 『主 啊 ！用 

你 的 手 拯 救 我 脫 離 世 上 的 人 』 。

E. B . S .

654 חלד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54a ילד ח   触 鼠 （利 ־1
29 )

655  1 生ח^ה  病 、昏 眩 、虛 弱 、

憂 傷 I

衍 生 詞

6 5 5 a ן  לי ח  生 病

6 5 5 b  1 9 疾 דזלדד 病 、患

病

655c 支病 ??ח^ה 

6 5 5 d 主病 מחלךי־1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生 病 或 昏 眩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5 9 次 。因 本 励 詞 的 性 質 ，翻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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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6  (h a la )  I I

時 助 動 詞 用 b e 或 b e c o m e通 常 沒 有 什 麼  

區 別 °
在 許 多 上 下 文 中 （創 四 八 1 ; 結 卅 四  

16 ) 譯 成 生 病 或 虛 弱 都 可 以 ，虛 弱 是 因 爲  

有 病 。但 是 士 十 六 7 ，17則 不 可 能 窓 味 著  

生 病 ，因 爲 r 軟 弱 J ( 與 妨 叫 r 力 觅 』 

相 對 ）在 此 明 顯 是 說 成 Γ 像 別 义 一 樣 』 。 

本 動 詞 其 他 的 用 法 都 可 以 說 成 是 有 某 種 疾  

病 的 含 義 ，不 過 這 常 常 是 不 必 要 的 。這  

樣 ，在 焚 五 七 1 0 本 字 所 指 的 可 能 是 長 途 跋  

涉 後 自 然 的 結 果 （現 代 ··「琢 找 神 明 到 了  

精 疲 力 竭 』 ） 。

有 時 候 身 髋 的 病 痛 或 受 傷 ，也 會 引 起  

Γ 生 病 J י 如 被 打 （箴 廿 三 35 ) 、打 仗 所  

受 的 傷 （ 王 下 八 29 ) 、 掉 下 （ 王 下  

一  2 ) 。本 字 爲 病 的 一 般 性 用 法 ’不 管 原  

因 爲 何 ；有 時 指 導 致 死 亡 的 病 ：雅 各 （創  

四 八 1 ) 、希 西 家 （王 下 廿 1 ) ; 它 也 較  

明 確 地 指 某 種 疾 病 ：如 亞 撒 的 腳 病 （王 上  

十 五 23 ) ; 或 是 指 勋 物 ，如 那 些 有 殘 疾 以  

致 不 能 獻 爲 祭 的 牲 畜 （瑪 一 ( י 13 8  。

這 動 詞 也 用 指 Γ 心 衷 的 憂 痛 、 生  

病 j ，例 如 女 子 因 思 愛 成 病 J ( 歌  

二 5 ; 五 8 ) ; 掃 羅 抱 怨 無 人 『生 病 J ， 

即 爲 他 憂 慮 （撒 上 廿 二 8 ) 。

非 身 體 方 面 的 疾 病 在 N ip h a l更 明 顯 。 

阿 摩 司 說 這 些 在 錫 安 安 逸 無 慮 者 ，一 點 也  

不 爲 約 瑟 的 苦 難 擔 憂 （即 『因 之 成 病 J ’ 
被 動 意 ） （摩 六 6 ) 。以 賽 亞 說 到 一 個 極  

其 傷 痛 的 日 子 （ 「生 病 』的 日 子 ） （赛 十  

七 11 ) 。但 N ip h a l也 指 有 病 的 （結 卅 四  

4 ) 和 筋 疲 力 竭 的 （耶 十 二 1 3 ) 。後 面 這  

例 子 中 ，耶 利 米 用 這 動 詞 來 指 種 麥 子 的 辛  

苦 （收 的 卻 是 荆 棘 ） 。N i p h a l的 分 詞 指 傷  

口 或 擊 打 時 ，也 帶 有 嚴 重 之 意 （ 耶  

十  1 9 )  °
H ip h il使 生 病 在 各 種 上 下 文 中 共 出 現  

四 次 。彌 六 1 3 可 能 應 解 釋 成 『我 使 你 的 擊  

打 生 病 J ，意 思 是 疼 痛 或 嚴 重 （R S V 在 此  

未 接 受 希 伯 來 經 文 ） 。H ip l i l用 來 指 感 覺  

( 箴 十 三 1 2 ，所 盼 望 的 遲 延 未 得 ，令 人 心  

憂 ） ， 和 「 因 酒 的 烈 性 成 病 J ( 何  

七 5 ) 0
赛 五 三 1 0 說 ，耶 和 華 卻 定 意 將 他 壓  

傷 ，使 （他 ）受 痛 苦 ，意 即 ז 耶 和 華 使 他  

生 病 』 י 是 就 著 心 靈 之 痛 苦 的 意 思 ，但 它  

也 可 能 是 肉 體 之 痛 苦 的 意 思 ，即 『耶 和 華  

使 他 受 傷 J 。 逭 會 與 對 應 的 被 励 詞

( Hophal  ) 平 行 ，道 共 出 現 三 次 י 都 是 因  

打 仗 的 關 係 ，而 「我 受 了 逭 傷 （被 弄 成 生  

病 ） 』 （王 上 廿 二 34 ; 代 下 十 八 33 · 亞  

哈 王 ；代 下 卅 五 י 23 約 西 亞 王 ） 。

H ith p a e l只 用 了 三 次 י 都 是 關 於 暗  

嫩 ，有 『使 自 己 成 病 』之 意 。他 因 不 正 常  

的 慾 念 使 自 己 成 病 （撒 下 十 三 2 ) י  然 後  

使 自 己 有 病 容 （5〜6 節 ） 。

P ie l在 申 廿 九 2 2 是 使 役 用 法 ，和 合 作  

「耶 和 華 所 降 與 這 地 的 疾 病 』是 因 爲 原 文  

是 同 源 受 詞 無 法 直 譯 。 另 外 惟 一 的 一  

處 P ie l是 作 不 定 詞 י 在 詩 七 七 10 : 軟弱  

( 現 代 ：傷 心 ） 。其 它 的 P ie l形 請 見 Λδ/δ 
I I 。P u a l只 出 現 一 次 ：變 爲 （或 ）被 弄 得  

軟 弱 （赛 十 四 10 ) 。

今5行 生 病 、有 病 、搞 患  

' 本 名 詞 的 意 思 從 励 詞 ：生 病 ，不 管 是  

因 肉 體 上 的 原 因 （亞 哈 謝 的 摔 落 ，王 下 一  

2 ) ; 或 疾 病 （亞 撒 的 腳 ，代 下 十 六 12 ; 
約 蘭 的 腸 病 ，代 下 廿 一  15 ) 。它 可 用 來 比  

喩 一 個 國 家 之 景 況 （何 五 13 ) 。它 用 以 描  

述 某 種 情 況 爲 禍 患 （傳 六 2 , 現 代 ：可 

悲 ） °
赛 五 三 3 〜4 的 憂 患 ，若 譯 成 生 病 則 更  

妥 ，不 管 是 肉 體 上 或 精 神 上 。其 平 行 字  

，意 爲 痛 苦 。耶 六 、七 章 ，以 本 字  

來 形 容 耶 路 撒 冷 靈 性 上 的 敗 壞 。耶 十 1 9 和  

合 作 损 傷 ，但 就 上 下 文 看 ，其 用 法 類 似 傅  

六 2 ( 見 上 ） י 或 許 應 譯 成 搞 患 。

m a h & le h 疾 病 、息病

只 出 現 二 次 （ 代 下 廿 一  15 ; 箴 十  

八  1 4 )  °

m aA S Z fty生 病 或 受 傷

僅 見 於 代 下 廿 四 2 5 ，指 約 阿 施 因 和 亞  

蘭 人 衝 突 而 有 的 狀 況 。

C. P . W.

656 I ח^ה*  I 尋 求 、乞 求 、求 助

衍 生 詞

6 5 6 a  ! ת חל מ  广煎1今祝0^ 辦 哈 拉

這 字 共 出 現 1 6 次 י 總 是 爲 P ie l字  

幹 ，且 總 是 和  人 之 臉 連 用 ，二 者

連 用 的 意 思 是 懇 求 、求 恩 。 A/Λ 在 道 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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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0 ל  ל ח  (halal)  I

結 構 中 之 用 法 與 — n a w 的 H i th p a e l界求  

好 處 用 法 相 似 。

在 1 6 次 出 現 中 ，有 1 3 次 是 指 向 主 求  

好 處 י 通 常 是 在 禱 吿 中 求 恩 想 ，或 在 有 危  

險 的 威 脅 時 求 铒 助 。危 險 可 能 來 自 神 （出 

卅 二 1 1 ，因 拜 金 牛 犓 ） ；或 來 自 敵 人 （王 

下 十 三 י 4 亞 蘭 人 欺 壓 約 哈 斯 ）。

用 在 向 人 求 的 例 子 有 瑣 法 吿 訴 約 伯 ’ 
若 他 是 好 人 的 話 ，則 必 有 許 多 人 向 他 求 恩  

( 伯 ־1 ־ *一 19 ; 現 代 ··求 助 ；呂 本 ：求 你 的  

情 面 ） 。蔽 十 九 6 ， Γ 好 施 散 的 ，有 多 人  

求 他 的 恩 情 』 ，根 據 詩 四 五 1 2 ，民 中 富 足  

的 人 也 必 向 王 的 新 婦 求 恩 （編 按 ：詩 四 五  

1〜9 和 10〜 1 5 可 能 所 指 並 非 同 一 人 ，前 

者 名 、勋 詞 皆 用 陽 性 字 尾 ，後 者 則 用 陰 性  

字 尾 ；若 是 這 樣 ，來一  8 〜9 所 指 的 就 是 前  

者 而 非 後 者 ） ，來一  8 〜9 確 認 這 人 爲 神 的  

兒 子 。

有 人 會 要 大 家 注 意 本 字 總 是 和 / ^以 連  

用 ，並 且 極 力 主 張 這 成 語 的 意 思 是 撫 摸 某  

人 的 臉 י 由 此 而 有 平 息 、撫 慰 之 意 ，不過  

這 種 解 釋 法 似 乎 是 極 端 的 語 源 推 溯 了  ° 此 

成 語 的 起 源 可 能 不 淸 楚 ，但 由 其 用 法 定 出  

的 意 思 十 分 淸 楚 。其 他 有 祈 求 之 意 的 字 是  

h0nan 和  p 5 la l。
C· P· w_

m a h & la t典 哈 拉

這 字 是 音 樂 方 面 的 術 語 ，意 思 未 明 ’ 
出 現 在 詩 五 三 和 八 八 篇 的 首 節 。大 部 分 譯  

本 僅 是 音 譯 （和 合 、呂 本 皆 是 י 現 代 則 以  

Γ 求 助 的 呼 聲 J 來 表 示 ，大 槪 是 悲 哀 曲  

調 。n a s b 認 爲 和 a々 / a 虛 弱 、生 病 有 關 ， 

因 此 是 悲 哀 之 調 ） 。另 有 人 將 它 與  

，圆 舞 相 連 ；詩 八 八 篇 是 和 ז 利 暗 俄 《I 一 

起 ，呂 本 爲 調 用 麻 哈 拉 ，彼 此 唱 和 J ， 

> 1 1 ¥也 說 它 可 能 是 一 個 調 名 ，「忍 受 痛  

苦 J 。其 他 相 關 的 字 詳 見 從 /5 。

H. W.

6 5 7 ה  חל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6 5 7 a לי  ח  妝 飾 （箴 廿 五 12

; 歌 七 2 )
6 5 7 b ה 5  ^י ח Γ 石 （ 何

二  1 5 )  ·

見  660b

חלון  見  660c
見  663a 

見 חל|*ח  666b
見 ןזלר^זה  67Jb

^ΑαίΛά/a) 見  623f

658 抓 ז^לט  住 （一 句 話 ） 僅 見

於 王 ^ 廿 33

見  655a 
見  657a 

中 ח^יה 响 見 657b 
חליל  見  660d
חלילה  見  661c
ה פ חלי  見 666c
ה צ חלי  (Αδ/ϊβδ) 見  667a，668a

659 חלד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5 9 a ה!  לכ ח  ( f $ l k & ) 無 年 的 人 、

^ 依 無 靠 ^ 人 、困 苦 人

本 字 僅 當 名 詞 用 , ，並 僅 出 現 在 詩 十 8 
〜 1 4 的 上 下 文 中 。詩 人 描 繪 惡 人 蹲 伏 、等 

待 ，爲 要 陷 害 無 辜 者 ，因 爲 惡 人 心 衷 說 ， 

神 必 掩 面 不 看 這 些 ，但 其 實 神 都 看 見 了  

( 11〜 1 4 節 ） 。所 以 困 苦 人 必 須 投 靠 耶 和  

華 י 祂 是 铒 助 孤 兒 的 。本 字 根 出 現 過 三  

次 ，不 過 有 人 認 爲 第 1 0 節 的 用 法 另 有 他 意  

( 無 賴 、惡 棍 ，參  H olladay ， /!
H ebrew  a n d  A ram aic , Lexicon, 頁  105 
) 。第 1 0 節 此 字 的 拼 法 是 有 些 微 不 同 ’但  

是 字 根 毫 無 疑 問 爲 相 同 。可 能 第 1〇節的字  

是 所 謂 的 Γ 抽 象 的 複 數 J ( abstract 

p lural ) 。現 代 譯 作 「窮 苦 無 知 的 人 倒 下  

( 單 數 ）去 ，暴 力 把 他 （們 ）擊 打 了  J 。

E. B. S.

660 I חלל  受 傷 、刺 透 現 在 還

― 阿 ‘ 伯 文 ~ / 化 刺 透 與 本 字 相 關 。

出 現 過 9 6 次 ，包 括 其 衍 生 詞

衍 生 詞

6 6 0 a א  ”  受 致 命 傷 的 '
被 殺 的

6 6 0 b  tn ^ n  〈— 《δ ) 細 麵 餅 （是 刺

過 的 ） *
660c !דזלוו 窗 户 （指 在 牆

上 鑽 洞 ^ 留 空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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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0 ל  ל ח  ( h a la l )  I

660d חליל   ( — lil) 笛

660e חלל 吹 笛 （來 自 名 詞

6 6 0 f  ! ) כ?ח^ה m ' i i m )  土  穴  m  見
於 蠱 二 1 9 ，·與 石 洞 平 行

本 励 詞 本 身 只 出 現 八 次 י 而 且 大 部 分  

在 詩 體 經 文 中 。通 常 指 使 桨 人 致 死 的 傷  

痕 ，形 容 詞 —/ s / 也 是 如 此 。有 二 次 足 指  

神 刺 透 飛 龍 （, 大 魚 、海 獸 ） י 與 砍 碎 拉 哈  

伯 死 平 行 （喪 五 一  9 ; 伯 廿 六 1 3 ，雖 然 後  

者 K J V 假 設 /7ά/^7/爲 創 造 ， form  ) 。

资 五 三 5 彌 费 亞 的 經 文 中 י 受 害 （現  

代 ：刺 傷 ；呂 本 ：刺 透 ）足 在 神 的 繫 打  

( 第 4 節 ）之 後 ° 所 用 的 川 " 疏 / / 是 Poel 
形 י 和 费 五 一  9 相 似 י 參 被 刀 役 的 

( Pual י  結 卅 二 26 ) 。約 十 九 י 37 『他  

們 要 仰 望 自 己 所 扎 的 人 』是 從 亞 十 二 1〇引 

用 而 來 י 但 這 節 的 励 詞 是 另 一 字  

『致 命 的 刺 透 』 （經 常 是 用 在 報 復 時 ） 。 

耶 五 一4 和־  哀 四 9 的 是 作 ΛάΖα/ 的 

同 義 字 。 *
詩 七 七 י 10 我 的 受 傷 （Λα/δ/ί ) 則 不  

需 改 成 我 的 軟 弱 （ י ( 因 詩 一 〇 

九 2 2 已 表 達 逭 樣 的 觀 念 （內 心 受 傷 ，上 下  

文 是 指 死 亡 而 言 ） 。箴 廿 六 1 0 應 如 RSV 
所 讀 的 ז 射 傷 衆 人 的 弓 箭 手 』 （現 代 ：會 

使 每 一 個 有 關 的 人 都 受 损 害 ） ，而 非 K JV  
所 假 設 的 「 那 削 造 Μ 有 的 偉 大 之

Ι ^ ά Ιά Ι被 殺 的 、致 命 的 受 傷  

' 被 譯 作 刺 傷 是 因 爲 它 可 能 由 I 衍  

變 而 來 。本 形 容 詞 共 出 現 了  8 7 次 ^ 有 四 分  

之 一 由 「以 刀 劍 j 形 容 ，由 大 部 分 上 下 文  

和 各 處 情 況 上 的 判 斷 可 以 確 認 這 致 命 的 行  

動 ，包 括 受 傷 和 因 此 而 有 的 呻 吟 י 這 樣 的  

傷 害 通 常 是 戰 爭 所 致 י 但 有 時 是 逼 迫 （詩  

六 九 26 ) 或 飢 餓 （哀 四 9 ) 所 致 ，結 局 逛  

死 。所 以 K J V 有 時 在 『受 傷 j 和 『被 殺 j 
之 間 遊 移 不 定 （表 現 在 邊 註 上 י 如 代 上 十  

1 ，和 合 作 被 殺 的 י 呂 本 作 被 刺 死 的 ） 。而  

利 廿 一  7 ，1 4 陰 性 的 Λ ό/δ/ό是 指 被 汚 的 女  

人 。 ·

— « δ 細 麵 餅 （呂 本 ：哈 拉 餅 ；現 代 ··厚

k )
這 陰 性 名 詞 共 出 現 1 4 次 י 爲 一 饵 門 術

語 ，指 一 種 特 別 的 餅 ，由 細 麵 粉 （利  

二 4 ) 和 油 （利 七 12 : 民 六 15 ) 作 成 ， 

道 餅 一 向 被 認 爲 是 有 一 些 刺 的 洞 爲 其 特  

徴 י 原 因 逛 它 的 語 源 可 能 是 由 I 而  

來 。道 餅 也 是 獻 初 熟 果 子 時 的 ^ 物 之 一  

( 民 十 五 2 0 ) ，並 被 放 在 祭 壇 上 （利  

八 י ( 26 是 獻 爲 燔 祭 的 一 部 分 （ 出 廿  

九 23 ) ; 也 是 平 安 祭 中 爲 參 加 者 所 喫 的 餅  

( 撒 下 六 19 ; 出 廿 九 2 ; 民 六 19 ) 。

a々ZZdw׳ 窗户

* 本 名 詞 （陽 性 和 陰 性 ）共 出 現 3 4 次 ， 

而 在 砑 約 中 的 意 思 是 淸 楚 的 י 通 常 是 指 開  

在 牆 上 的 鑿 孔 處 （從 I 而 來 ） ，爲 一  

楝 建 築 物 中 照 明 和 通 ^1之 處 ，通 常 爲 了 安  

全 理 由 設 在 牆 的 上 部 ，屋 檐 下 方 。此 字 源  

未 定 ，但 與 敍 利 亞 門 廊 式 的 建 築 無 關 （67/ 
hildni ·，參 亞 路 得 文  h iilann i，赫 語  h ila · 
m m a r  ) °

許 多 建 築 物 的 內 牆 或 外 牆 都 有 窗 子 。 

通 常 沒 有 玻 璃 ，也 很 少 加 上 木 簾 。它 們 的  

功 能 如 方 舟 的 窗 戶 ，是 作 爲 空 氣 入 口 之 用  

( 創 八 6 ) ， 可 能 是 方 形 的 （ 王 上  

六 4 ) ，並 且 也 夠 大 ，足 能 把 人 從 這 褒 鎚  

下 去 （逬 二 15 ; 撒 上 十 九 12 ; 林 後 ־1 ־ *一 

33 ) 。一 個 人 （如 賊 ）在 非 正 常 情 形 下 也  

可 能 從 此 進 入 （珥 二 9 י ( 儘 管 有 窗 櫺 或  

欄 杆 作 爲 防 衛 （士 五 28 : 箴 七 6 : 參 王 下  

一  2 ) 。人 可 以 透 過 窗 戶 被 外 面 街 道 上 的  

人 看 見 י 他 也 可 以 向 外 觀 望 （王 下 九 3 0〜 

32 ) ，然 而 要 認 定 這 個 『窗 戶 上 的 女 人 』 

就 是 以 詭 詐 隨 異 敎 而 行 的 人 （指 耶 洗  

別 ） י 卻 是 危 險 的 。

「天 上 的 窗 戶 』所 用 的 是 另 一 個 字  

，應 該 譯 爲 『水 閘 、水 門 』 。它和  

眼 睛 （傅 十 二 3 ) 、煙 囱 （何 十 三 3 ) 、 

鸽 房 （赛 六 十 8 ) — 樣 可 以 打 開 （創 

七 11 ) 或 關 閉 （创 八 2 ) ; 所 以 就 著 比 喩  

的 說 法 ，神 開 了 天 上 的 窗 戶 ，使 雨 水 降  

落 ，洪 水 來 到 （創 八 2 ; 參 费 廿 四 18 ) ’ 
或 降 下 豐 雨 （王 下 七 2 ) ，象 徵 福 氣 的 傾  

倒 （瑪 三 10 ) 。

m״hilla i  Λ:
ו 這 陰 性 名 詞 馑 見 於 赛 二 1 9 ，和 石 洞 是

平 行 字 。

D . J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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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1 ל  ל ח  ( h a la l )  I I

661 ל ח?*   (Ιίά Ια Ι) II 污 狹 、条 请 、污 柴 、

[ ^始 馑 以 H ip l i l出現

衍生詞

661a א  ח  玷 污 、褻 漬 、平

凡 、普通

6 6 1 b U 被 ח?*א  污 了 、裂

清 的 、一神聖的

6 6 1 c 斷 חלי?ידד1  不 可 、

願 4 禁 止 ’強 調 的 货 名 詞 ，用 

作否定性質詞或感嘆詞

6 6 id 開 תחי^ה+  始 、首先

本 字 根 之 字 源 和 基 本 意 思 已 不 可 知 。 

和 阿 拉 伯 文 / / / / ״ 免־ 於 法 律 资 任 』 ’及烏加  

列 文 的 用 法 （只有一次， V ，3· 1 1· 
6 ， r  手 的 亂 用 （ p ro fa n a tio n  ) J U T  S up- 

p le m e n t ,頁 552 ) 比 較 可 以 沿 出 其 語 意 範  

園 °
本 動 詞 及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8 2 次  י

Λάία/ 乃 與 不 乾 淨 ，/w’a ，及 其 他 類 似 的 術  

― 有 關 ，逭 些 術 語 和 物 質 上 、禮 儀 上 或 倫  

理 上 的 議 題 都 有 關 係 。

/ ; / /字 根 用 來 顯 示 『強 解 神 律 法 』 （番 

三 編 按 ：本 字 用 於 Γ 褻 溃 』聖 所 ’
Γ 強 解 』的 希 伯 來 文 是 〗 ^77奶 ） ，破 壞 約  

定 （ 詩 五 五 20 ) 或 神 的 律 例 （ 詩 八  

九 31 ) 的 行 動 。這 樣 ，褻 溃 即 是 誤 用 神 的  

名 （利 十 八 21 ) 、不 守 安 息 日 （ 出 卅  

一  14 ) 或 聖 所 ，這 樣 便 褻 漬 了 它 。

利 未 的 律 法 有 一 個 目 的 是 爲 了 確 保 祭  

司 在 品 格 、身 體 或 儀 式 上 不 沾 染 世 俗 。他 

們 會 因 摸 死 屍 而 個 人 成 爲 不 潔 （利 廿  

一  4 ) 。在 性 關 係 方 面 ，其 條 例 相 當 嚴  

格 。祭 司 只 能 娶 本 民 中 的 處 女 （利廿一  7 
〜1 5 ) 。在 禮 儀 方 面 ，祭 司 不 可 在 規 定 的  

時 間 之 外 吃 祭 物 而 使 聖 物 不 聖 潔 （那時食  

物 本 身 已 經 腐 敗 ，利 十 九 8 ) 。聖所本身  

因禁止身心未受割禮的外邦人進入而得保  

護 （不 至 被 麥 溃 ，結 四 四 7 ) 。

本 字 原 始 的 用 法 可 能 是 指 性 關 係 方 面  

的 琪 ，因 它 用 在 流 便 放 縱 情 慾 ，汚穢他父  

親 的 譜 系 （创 四 九 4 י ( 或 焐 行 律 法 所 禁  

止 的 近 親 間 之 性 關 係 ，道樣的舉勋被視爲  

姦 淫 和 寶 淫 。所以本字可以用來指任何一  

種與神所安排的順序相迆逆之行爲。

當 神 的 百 姓 違 反 律 法 被 擄 時 ，聖經說  

神 自 己 Γ 褻 溃 j 祂 自 己 的 產 業 ，把他們交

給 巴 比 倫 （赛 四 七 6 ) ，當 神 的 祭 司 被 擄  

至 迦 勒 底 時 也 是 如 此 （赛 四 三 28 ) 。神 這  

樣 作 是 爲 了 使 祂 的 名 不 被 褻 潦 ，就 是 不 被  

外 邦 人 視 爲 是 不 聖 潔 ，即 使 這 意 味 著 猶 大  

的 聖 所 、王 位 、王 國 被 「褻 溃 J 。

本 励 詞 的 H ip h il字 幹 只 用 了 兩 次 ，一  

指 神 的 名 （結 卅 九 7 ， ־1 我 不 容 我 的 聖 名  

再 被 褻 瀆 J ) ; 一 次 指 人 在 用 神 的 名 字 許  

願 或 發 誓 時 ，不 能 破 壞 （K J V 作 違 反 ）他  

自 己 的 話 （民 卅 3 ) 。因 此 H ip h i l的 常 見  

用 法 開 始 （1 0 6次 ） ，可 能 出 自 不 同 的 字 根  

( 見 下 列 / 7 ~ 沿׳ ） ，除 非 它 有 可 能 是 從  

Γ 開 始 作 一 ^ 翦 使 自 己 不 再 有 责 任 以 某 種  

方 式 行 顼 J 的 觀 念 發 展 出 來 的 。

褻 瀆 、玷 污 、平 凡 、普 通  

' 本 陽 性 名 詞 共 出 現 七 次 。首 先 乃 是 形  

容 一 非 神 聖 的 地 方 （ 結 四 二 20 ; 四 

八 15 ) ，或 任 何 非 聖 潔 的 事 物 ，即 區 別 神  

聖 和 世 俗 ，甚 至 潔 淨 和 不 潔 淨 （利 十 10 ; 
結 廿 二 26 : 四 四 23 ) 。其 次 ，在 撒 上 廿  

一  5 〜6 指 尋 常 的 餅 ，和 陳 設 餅 相 對 （現  

代 ：Γ 供 餅 J 與 『普 通 的 餅 J ; 呂 本 ：

Γ 平 常 的 餅 ■I與 『聖 餅 ·I ) 。此 處 本 字 再  

次 用 以 描 述 與 聖־״ 潔 』相 反 之 事 物 。

I I 被 污 了 、褒 瀆 的 、不 光 榮 的  

* 這 形 容 詞 （見 @ /a / II ) 出 現 過 四 次  י
每 一 次 都 是 強 調 苡 際 或 象 徵 性 的 違 反 性 方  

面 的 律 法 。在 利 廿 一  7 1 4 用י  來 指 與 「妓  

女 』相 關 （或 同 義 ）的 女 人 。列 舉 利 未 人  

不 能 娶 的 人 當 中 י 本 字 在 寡 婦 或 被 休 的 婦  

人 之 後 （可 能 是 同 義 字 ） 。本 字 也 以 類 似  

方 式 形 容 以 色 列 人 是 不 聖 潔 之 聚 、邪 惡  

之 狃 Λ 〇

斷 不 可 （以 第 一 人 稱 我 ’及 其  

他  等 ） 、願 神 禁 止 （也 以 第 一 人 稱

我 ，及 其 他 ……等 ）

本 字 共 出 現 1 9 次 י 後 面 接 對 某 舉 励 強  

烈 之 否 定 或 不 赞 成 ，是 由 君 王 或 髙 階 位 的  

官 贝 ，或 是 一 群 人 聚 集 在 嚴 肅 的 法 律 性 場  

合 時 說 的 。直 到 君 王 時 期 ，才 有 文 獻 印 證  

它 的 用 法 。伯 廿 七 5 ; 卅 四 1 0 與 創 十  

八 2 5 亞 伯 拉 罕 用 本 字 來 指 神 的 情 況 相 似 。 

撒 上 二 3 0 ，神 自 己 用 了 本 字 ；創 十 八 25 
用 本 字 向 神 說 ；伯 卅 四 1 0 亦 用 了 這 字 來 形  

容 神 。完 整 （可 能 也 比 較 強 烈 ） ，且 帶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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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am) חלם 662 ) I

起 誓 華 氣 的 表 達 ，包 括 r 神 的 名 j 在 內  

( 只 要 神 活 著 י 願 這 事 不 會 發 生 …… 等 ， 

撒 上 十 四 45 ; 廿 四 6 ; 撒 下 廿 20 ) 。

旣 然 本 字 通 常 與 I I 連 在 一 起  י
它 可 能 有 「近 於 褻 潰 / (  ) 之

意 י 但 這 絕 非 定 論 。 它 可 以 是 一 重 複  

( reduplication ) 形 式 （參 亞 略 得 文 Λδ/w 
『滴 血 』 י 所 以 生 命 慢 慢 逝 去 ） י 祈 _ 咒  

詛 加 於 犯 了 不 該 犯 的 禁 令 之 人 ；但 因 爲 神  

自 己 用 了 此 字 ，所 以 道 種 講 法 也 不 太 可 能 。

ΓΛί/ i a 開 始 、第 一 個 （在 一 系 列 的 顼 物  

中· ）

本 陰 性 名 詞 是 從 如 上 所 討 論 之 Λ5Λ7/
齡

的 H ip h il而 來 י 共 出 現 2 2 次 ，用 於 三 種  

範 赌 。第 一 ：它 指 出 一 連 串 發 生 琪 件 的 開  

端 ，例 如 一 段 旅 途 的 起 點 （創 十 三 3 ; 四 

一 2 1 ) ，或 是 爭 戰 的 前 鋒 部 隊 （ 士  

一  1 ) 。第 二 י 也 是 最 爲 普 遍 的 用 法 ，是  

特 定 季 節 的 發 韌 期 ，如 大 麥 初 熟 （得  

一  2 2 ) י  或 蔬 菜 芽 剛 發 芽 的 時 候 （ 摩  

七 1 ) ，亞 述 君 王 將 人 移 居 撒 瑪 利 亞 ，他  

們 刚 開 始 住 那 與 的 時 候 （王 下 十 七 2 5 ) ; 
也 可 用 來 指 禱 吿 的 頭 幾 句 話 （但 九 2 3 )  י 
或 不 敬 畏 神 的 人 י 他 口 中 的 言 語 的 頭 幾 句  

話 （傅 十 13 ) 。第 三 ，是 爲 抽 象 槪 念 ，表  

示 智 慈 的 「第 一 原 理 J ( first principle ) 即  

敬 畏 耶 和 華 （箴 九 10 ) 。

參 考 害 目 ：Blank, Sheldon H ·， “ Isaiah  52, 
5 and the P ro fanation  o f  the N am e ，” 
H U C A  2 5 ： 1 - 8 .  R ichardson , TW B , p. 
272. T H A T , I, pp. 57075־ ־ .

D . J .  W .

I 健 ח?!ם 662 康 、强 壯 （伯

卅 九 Q י 4  al ; 赛 卅 八  1 6 ， H iphil )

II 夢 (ASZam) חלם 663

衍 生 詞  

663a ם1חל   ( h & l d m ) 夢

很 明 顯 的 本 名 詞 是 從 動 詞 ^ 仏 爪 作 夢  

衍 變 而 來 ，並 且 在 各 方 面 都 確 ^ 和 但 以 理  

窗 中 亞 蘭 文 部 分 的 斤 /e m 對 等 。本 珥 文 將  

把 希 伯 來 文 和 亞 蘭 ：̂  p / e m 當 成 是 完 全 對  

等 。至 於 動 詞 11健 壯 J 是 否 爲 其 同  

音 異 義 字 ，或 :^: Αδ/a m 有 一 更 原 始 的 意 義

『健 壯 』則 未 定 論 。但 有 趣 的 是 י 如 果  

健 壯 J 眞 是 起 初 的 來 源 ，它 有 逭 意 義 是  

因 爲 男 性 於 思 舂 期 會 夢 遺 ，這 使 得 「強  

壯 J 和 『作 夢 j 連 在 一 起 。同 源 的 阿 拉 伯  

文 爲 此 說 之 證 據 。K B 把 二 個 字 根 列 爲 一  

字 。希 伯 來 文 中 無 別 的 字 窻 爲 夢 。

本 字 無 疑 地 分 爲 兩 個 範 瞵 ：⑴ 指 普 通  

的 夢 而 言 ，是 一 般 人 們 於 睡 覺 時 所 作 之  

夢 。它 們 可 能 是 令 人 驚 駭 的 （伯 七 14 ) ; 
短 暫 的 （伯 廿 8 ; 赛 廿 九 7 〜 8  ) ; 並 且 有  

天 然 的 原 因 （傅 五 3 ) 。這 在 神 學 上 有 其  

重 要 性 ，它 確 定 聖 經 作 者 並 不 贊 同 夢 有 心  

靈 作 用 或 宗 敎 上 的 一 般 意 義 之 理 論 。

不 過 有 些 情 況 顯 示 י 在 以 色 列 人 和 其  

鄰 邦 中 一 直 有 一 個 一 般 性 的 信 念 ，即 夢 確  

實 有 宗 敎 上 的 意 義 。法 老 的 酒 政 及 膳 長 都  

有 此 種 觀 念 （創 四 十 ） ，基 甸 時 代 的 希 伯  

來 人 戰 士 亦 有 （士 七 13〜 1 5 ) 。⑵ 啓 示 性  

的 夢 ，是 神 用 來 傅 達 資 訊 給 人 類 的 媒 介 。 

但 假 先 知 的 夢 一 開 始 就 是 假 的 י 是 由 人 想  

出 來 的 （耶 廿 三 14〜4 0 ) ， 『所 說 的 異 象  

是 出 於 自 己 的 心 ，不 是 出 於 耶 和 華 的 口  j  
( 1 6 節 ） ，「我 沒 有 打 發 那 些 先 知 י 他 們  

竟 自 奔 跑 י 我 沒 有 對 他 們 說 話 ，他 們 竟 自  

豫 言 』 （2 1 節 ） 。至 於 從 神 而 來 的 夢 也 有  

幾 種 等 級 י 有 的 夢 是 神 的 顯 現 （以 何 形 狀  

或 形 式 我 們 不 知 道 ） י 並 且 直 接 吿 訴 睡 覺  

者 話 語 ，例 如 基 拉 耳 王 亞 比 米 勒 的 夢 （創  

廿 3 〜 7 ) ; 雅 各 在 伯 特 利 （創 廿 八 1〇〜 

19 ) 。另 一 種 夢 是 藉 著 象 徵 性 的 事 物 、人  

和 行 動 來 加 以 傅 諭 ，這 類 的 夢 是 作 夢 的 人  

所 不 明 瞭 י 需 有 人 加 以 註 解 、解 說 方 能 明  

白 。夢 的 解 說 者 （先 知 ）是 說 出 神 啓 示 的  

主 角 ，而 夢 只 是 一 個 誘 因 罷 了 （創 四 十 ； 

四 一-־1  ；但 二 4  ) 。還 有 一 種 夢 和 上 面 一  

樣 ，若 非 從 神 而 來 的 幣 助 實 無 人 能 解 ’但  

解 釋 夢 的 是 神 的 使 者 （天 使 ） ，也 同 樣 出  

現 在 當 事 人 的 夢 或 異 象 裏 ，例 如 但 七 章  

( 見 1 6 節 ） 。有 時 先 知 作 夢 醒 過 來 之 後 ’ 
記 得 他 的 夢 但 不 明 白 而 感 到 迷 惑 ，然 後 天  

使 在 他 淸 醒 狀 態 之 下 ，前 來 向 他 解 說 夢 的  

意 義 （但 八 י 見 15〜 2 7 節 ） 。

無 論 夢 或 異 象 （見 和 ) 
都 是 神 和 以 色 列 先 知 溝 通 常 用 的 楔 式 。民  

十 二 6 〜 8 特 別 提 到 這 一 點 。儘 管 夢 和 異 象  

是 神 與 人 溝 通 楔 式 的 特 徵 ，要 說 道 段 經 文  

很 淸 楚 指 除 此 以 外 沒 有 其 它 楔 式 則 非 事 實  

( 見 赛 一  1 並 和 耶 一  1〜 2 對 照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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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6  t ! ל ח  ( h a la p )

象 j 和 「默 示 נ■ 和 『話 語 』相 對 ） 。來 一  

1 指 出 許 多 種 溝 通 模 式 。

夢 似 乎 是 指 先 知 接 受 信 息 的 睡 眠 狀  

態 י 而 異 象 則 是 夢 中 個 別 的 片 段 。但 七 章  

提 及 夢 ，其 中 有 數 個 「在 床 上 腦 中 的 異  

象 』 （見 1 ，2 , 7 ，1 3 節 ） 。

異 象 和 夢 本 身 並 不 保 證 宣 稱 擁 有 它 們  

的 人 不 是 習 牌 的 神 眞 理 使 者 ，除 非 這 人  

( 先 知 ）提 出 他 的 憑 據 。夢 確 定 不 是 他 的  

憑 據 （見 申 十 八 ；十 三 窜 ） 。有 見 識 的 聖  

徒 哀 歎 這 些 先 知 ，他 們 的 夢 和 異 象 ’和 他  

們 的 r 標 幟 J ( sign ) 都 沒 有 了 （撒 上  

三 1 ; 參 2 0 節 ；詩 七 四 9 ) 。

參 考 害 目 ： “ D ream ,” in D ictionary  o f  
N ew  T estam en t Theology, ed. Colin Brow n, 
vol. I. O ppenheim , L ” T he In terpreta tion  
o f  D ream s in the  A ncien t N ea r E ast, 1956. 
R uble， R ichard， L ·， “T he D octrine o f 
D ream s ，” BS 125 : 360 —64·

R . D . C .

664 ת  ח^מו  ( h a l la m t i t )  一 種 沒 有 滋 味 的

植 物 ，，€ 齒 苋 （ ？ ） 。來 源 和 意 思

未 定

665 ש  ) ח^מי h a l l a r n i s h ) 堅石

本 字 在 嵆 約 僅 出 現 五 次 。是 四 個 字 母  

的 字 根 ，可 能 來 自 不 知 名 的 非 閃 族 語 系 。 

民 廿 章 記 載 摩 西 從 磐 石 』中 吩 咐 水 流 給  

百 姓 喝 ，是 用 另 一 個 字 根 從 /β‘ 。但 申  

八 1 5 再 次 出 現 同 事 件 ，則 是 用 Wr♦ 蠢

Γ 堅 硬 的 磐 石 』 。詩 —— 四 8 則 把 這  

二 字 在 平 行 句 中 分 開 ：「他 叫 「磐 石 」 W r 
變 爲 水 池 י 叫 堅 石 變 爲 泉 源 J 。

約 伯 在 他 的 智 慧 詩 中 （廿 八 車 ）也 談  

到 這 字 י 是 指 有 能 力 的 人 ，他 們 能 伸 手  

鑿 開 堅 石 ，傾 倒 山 根 J ( 伯 廿 八 9 ) ，不  

過 縱 能 如 此 ，仍 無 法 尋 訪 到 智 慈 。申 卅 二  

13以 隱 喩 班 法 ，用 道 字 來 形 容 神 怎 樣 在 物  

質 上 祝 福 百 姓 ， 耶־״ 和 華 … … 又 使 他 從 磐  

石 中 晒 密 ，從 堅 石 中 吸 油 j 。以 發 亞 也 以  

有 力 的 明 喩 用 此 字 表 達 因 對 耶 和 華 有 信 心  

而 有 堅 定 的 決 心 。 「主 耶 和 華 必 辩 助 我 ’ 
所 以 我 不 抱 愧 ，我 硬 著 臉 面 好 像 堅 石 ’我  

也 知 道 我 必 不 至 蒙 羞 』 （赛 五 十 7 ) 。 

參 考 害 目 ：Landsberger, B·, “A kkadisch- 
H ebraishche W ortgleichungen,״ Supp VT

16 : 176—204.
E . B . S .

666  η*?。 穿 過 、 稀 過  Piel 和
“ ip h i i通 常 指 換 衣 服 、車 輛

衍 生 詞

666a  η #  代 替 、作 爲

6 6 6 b ח  חלו  ( f fr & id p )經 通 、 消

失 '
666c  Πρ^Π 更 換 （ 衣

服 ） 、|代 替  

6 6 6 d ח  ^ ח מ  ( τ η α ^ ά ΐ ά φ )刀 子 （切  

透 ’的 ？ ） *
666e  (m a h & la p a j  ^  、

m i
烏 加 列 文 有 一 字 和 本 字 最 後 的 衍 生 詞  

m h lp t 一 卷 頭 髮 同 源 （ A istleitner W U S no■ 
1035 ) 。阿 拉 伯 文 A a/a /h是 「取 代 繼 任 J 
之 意 。 土 耳 其 ^ 其 統 治 者 爲 哈 里  

發 C a l ip h ，即 由 此 而 生 。

本 動 詞 Q a l的 用 法 由 士 五 2 6 說 明 。 

雅 億 刺 穿 了 西 西 拉 的 鬢 角 （參 伯 廿 2 4 ) 。 

旋 風 、征 服 者 、鬼 掃 過 或 經 過 （赛 廿  

一  1 ; 八 8 ; 伯 四 15 ) 。本 動 詞 也 用 來 指  

草 的 生 長 （詩 九 十 5 〜 6  ) ，或 是 樹 的 重 新  

發 芽 （伯 十 四 7 ) 。

上 面 最 後 一 種 用 法 特 別 引 人 的 興 趣 ， 

因 爲 它 影 響 了 約 伯 對 未 來 生 命 的 看 法 。由 

於 絕 望 י 所 以 約 伯 曾 渴 慕 死 亡 （伯 三 11〜

1 5 ) 。接 著 他 向 那 似 乎 要 毀 滅 他 的 神 尋 求  

解 救 （十 8 〜 9  ) 。然 後 在 一 段 難 解 的 經 文  

中 ，他 確 認 了 他 的 盼 望 （十 三 15 ) 和 爲 自  

己 所 作 辯 解 的 信 心 （十 三 18 ) 。十 四 章 ， 

他 明 白 地 考 慮 來 生 的 事 。首 先 他 以 樹 木 作  

比 喩 ，樹 若 被 砍 下 ，還 可 指 望 發 芽 （7 節 ， 

紜 /叩 的 H iphil ) 人 卻 非 如 此 。人 雖 比 樹  

★ 有 價 値 ，但 死 了 卻 不 復 生 。約 伯 覺 得 這  

無 法 理 解 ，且 提 出 一 個 尖 銳 的 問 題 ：人 若  

死 了 會 再 活 嗎 ？而 接 下 來 他 以 樹 木 的 重 發  

嫩 芽 帶 給 他 的 信 心 宣 吿 來 回 答 他 內 心 的 吶  

喊 。約 伯 將 等 候 他 Γ 第 二 次 的 生 長 』 （ 14 
節 ， ，和 合 ：被 釋 放 ）來 到 。他 確 定  

神 會 ^ 念 、會 渴 想 祂 手 所 造 的 （即 約 伯 自  

身 ） 。以 逭 鑰 字 ％ t o p 來 詮 釋 這 段 經 文 ， 

便 卷 出 這 段 經 文 是 爲 伯 十 九 23〜 2 7 逭 論 同  

一 主 題 而 更 有 名 的 經 文 鋪 路 。

參 考 害 目 ：H arris，R· L·， “The B ook o f

327



6 6 7 ץ  ל ח  (h a la s )  I

Jo b  and Its D octrine o f  G o d ，” Grace
Journa l 13 29 ־ ־ 28־ t

R . L . H .

667 I חלץ  脱 下 、露 出 、轉 去

離 開 （Qal ) ; 括 救 、被 救 （P ie P
N iphal )

衍 生 詞

667a צה  חלי  從 一 個 人 身

上 剝 下 之 物 ，如 打 仗 時 的 搞  

物 馑 於 撒 下 二 2 1 和 士 十  

四 19
667b m) מחק|צד.  ah& las& ) ^  ̂

份 的 外 袍

本 励 詞 以 上 述 Q a l字 幹 的 意 思 ，在 聖  

經 中 共 出 現 四 次 （申 廿 五 9 ; 赛 廿 2 ; 哀  

四 3 ; 何 五 6 ) 。利 未 記 中 本 字 以 此 義 在  

P ie l字 幹 出 現 過 二 次 （利 十 四 ( י 43 40 。 

另 外 其 他 意 思 釋 放 、拯 救 ，則 僅 見 於 詩 體  

經 文 如 伯 ，詩 和 箴 י 共 出 現 1 6 次 ，大 部 分  

是 在 詩 篇 中 。舊 約 逛 詩 歌 經 文 有 關 這 字 的  

用 法 י 也 同 樣 出 現 在 腓 尼 基 文 中 帶 有 神 祇  

稱 謂 的 名 字 中 י 如 巴 力 曾 拯  

救 ） 。上 述 二 種 意 義 “ 屬 於 同 一 個 語 義  

範 圍 。詩 人 處 在 困 難 中 就 呼 求 耶 和 華 來 救  

他 、釋 放 他 ，從 危 難 中 拖 他 出 來 。詩 七 4 
中 ，詩 人 是 拯 救 的 執 行 者 而 非 對 象 ； 「連  

那 無 故 與 我 爲 敵 的 ，我 也 救 了 他 』 ，在 這  

與 詩 人 觸 摸 到 了 『愛 敵 人 』的 眞 理 ，因 此  

耶 穌 所 提 「 愛 你 的 仇 敵 』 的 敎 訓 （太  

五 4 3 ， 44  ) ，並 不 只 是 新 約 中 的 論 題 。 

參 考 害 目 ：T h o m as，D. W·, “A  N ote  on 
Jud . 14, 18,” JTS 34 : 165·

E . B . S·

668  I I 整 裝 待 發 、束 上 腰

尜 、♦備 ^ 戰

衍 生 詞

668a ה!  צ חלי  帶 子

668b 腰 ח^צים!  部

本 字 根 作 此 ‘種 碰 義 時 大 部 分 都  

以 Q a l 出 現 ， 偶 爾 也  

有  N ip h a l，僅 一 次 以  H ip h i ia  
現

本 字 根 煅 廣 泛 的 用 法 爲 武 裝 或 準 備 戰  

爭 之 葱 。以 色 列 人 整 裝 待 發 ，以 武 裝 的 眾  

隊 入 俊 應 許 之 地 （ 民 卅 二 2 1 等 ； 辔  

四 1 3 ; 六 7 , 9 ，1 3 ) ，而 逭 勋 詞 是 以 過  

去 分 詞 出 現 。這 分 詞 描 寫 大 衛 的 （代 上 十  

二 2 3 〜 2 4  ) 、約 沙 法 的 （代 下 十 七 18 ; 
廿 21 ) 、比 加 的 （代 下 廿 八 14 ) 和 摩 押  

王 的 （赛 十 五 4 ) 戰 士 。

帶 子

' 二 個 士 兵 （英 雄 ）的 帶 子 ，是 用 來 束  

腰 的 。 參 亞 喀 得 文 ％ //， 帶 子 、 皮 带  

( C A D ，vol. 6 , 頁 43 ) 。― 然 希 伯 來 字 另  

有 、》z d r也 適 用 ，但 本 字 和 弗 六 14 
的上^ 喩 ： 所־״ 以 要 站 穩 了 ，用 眞 理 當 作 帶  

子 束 腰 … … 』配 得 十 貼 切 。旣 然 逭 樣 的 裝  

束 象 徵 戰 場 上 英 勇 的 雄 姿 ，若 它 被 撤 去 就  

證 明 是 被 打 敗 了 。有 二 處 經 文 反 映 出 舊 約  

世 界 中 所 行 的 「 腰 帶 摔 角 』 （ belt 
wrestling ) י 其 中 用 了 本 字 （ 參 A N E P  
218, 219 ) 。撒 下 二 2 1 可 能 是 在 進 行 一 場  

皮 帶 摔 角 比 赛 י 押 尼 珥 想 叫 亞 撒 黑 去 拿 住  

一 個 少 年 人 י 剝 去 他 的 帶 子 （和 合 ：戰  

衣 ）但 未 成 功 ；士 十 四 1 9 ，參 孫 下 到 亞 實  

基 倫 擊 殺 了 卅 個 非 利 士 人 ，奪 了 他 們 的 带  

子 （和 合 ：衣 裳 ） 。

腰 部

* i — 個 人 精 力 之 所 在 ，且 其 後 裔 從 此  

而 生 （創 卅 五 11 ; 王 上 八 19 ) 。有 些 用  

法 強 調 腰 要 束 上 （伯 卅 八 3 ; 四 十 7 ; 赛  

五  27 : 5 —- ; ־1 卅 二  11 ) 。

E . B . S .

669 חלק 1   分 莩 、分開

衍 生 詞

6 6 9 a  tp^n  分 莩 、部 分 、

‘ 土  ’
6 6 9 b  分 莩 、 土

地 、農 地 的 區 域 、部 分 、小 

地 區  .
6 " c ה  ? 》。 班 次 僅 見

於 ^ 下 ^ 五 5
669d ת+  ) מחלה| m a f^ & lb g e t )分 、

分 配 、班 次

本 字 與 仙 /沾 伯 Γ 賜 與 財 物 J 有 相 似 的א

328



6 6 9 (halaq) חללן   I

法 律 性 涵 義 ，但 比 較 是 明 確 地 指 著 所 賜 與  

的 東 西 。它 與 其 他 一 些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分  

割 、分 配 ■1而 帶 有 「分 成 幾 份 』之 葸 者 迥  

然 有 別 。本 動 詞 僅 以 Q a l和 P ie l出 現 （ 62 
次 ） ，若 包 括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過 約 〖9 4 次 。

本 動 詞 一 般 是 用 在 土 地 的 分 配 上 （民  

廿 六 5 3 ) ， 不 管 是 經 由 拈 睏 （ 民 廿  

六 55 ) 、承 繼 產 業 （箴 十 七 י ( 2 或 其 他  

形 式 （箴 廿 九 24 ) 。本 励 詞 也 指 任 何 的 分  

配 ，不 管 是 獻 祭 後 的 食 物 （撒 下 六 18 ) 、 

衣 服 （ 詩 廿 二 19 ) ， 或 擴 物 （ 箴 十  

六 19 ) 。這 樣 ，群 衆 也 可 分 成 幾 隊 （创 十  

四 15 ; 雖 也 有 可 能 是 由 阿 拉 伯 文 「包  

圍 J 的 對 等 字 衍 變 而 來 ） 、二 半 （王 上 十  

六 21 ) ，或 特 定 的 劃 分 י 如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爲 了 聖 殿 的 服 事 而 訂 定 班 次 （見  

I d q e t 、 °

神 也 作 分 配 的 工 作 。約 伯 問 神 是 否 就

是 那 位 在 烈 怒 中 分 配 災 禍 （伯 廿 一  1 7 使 惡

者 分 散 （KJV 作  divide ; RSV 作  scat·
ter ) 者 。何 十 י 2 「心 分 開 』可 能 應 譯 爲

「虛 假 或 站 邻 ■ ! ( 見 /。 /ag II ) 。是 神 賜

下 曰 月 星 辰 給 天 下 萬 民 作 爲 引 導 （不 是 作

爲 可 以 敬 拜 的 神 祇 ，申 四 19 ) 。因 爲 有 一

些 猶 太 註 釋 家 視 此 段 爲 宽 恕 外 邦 人 拜 這 些

偶 像 י 他 們 和 武 加 大 譯 本 便 把 此 處 的

譯 成 是 阿 拉 伯 文 ％ /叫〃 r 創 造 』的 對 等

字 ，神 是 分 開 （散~發 ）之 光 亮 的 源 頭 （伯

卅 八 2 4 ) 。雖 然 本 動 詞 並 未 直 接 用 在 神 分

地 給 百 姓 的 事 上 י 但 名 詞 的 用 法 （ 見

/泛/叫 ）卻 顯 示 出 它 最 終 是 指 神 而 言 °•

Λέ/ e g 份 兒 、部 分 、领 土

本 字 出 現 6 2 次 ，當 它 指 戰 勝 者 分 擄 物  

( 創 十 四 24 ) 或 祭 司 分 祭 物 （利 六 1〇 ) 
所 得 之 「分 』時 是 拈־״ 闞 』 （ ) 的 同  

義 字 。更 普 遍 的 用 法 是 指 產 業 中 所 得 之  

分 。早 在 舊 約 歷 史 中 י 當 以 色 列 進 佔 迦 南  

地 時 ，本 字 就 有 各 支 派 所 分 配 到 的 地 業 這  

琪 門 的 意 思 。在 道 種 用 法 中 本 字 和 「產  

業 j  平 行 出 現 。因 爲 迦 南 地 设 耶

和 華 的 ^ 業 ，因 此 地 業 便 被 視 爲 由 拈 鬮 分  

給 各 個 支 派 的 「分 地 J 之 同 義 字 。 

有 人 認 爲 住 在 「耶 和 華 0^地 』之 外 （即 約  

但 河 朿 ）之 民 （逬 廿 二 ；參 結 四 八 ）是 已  

被 拒 於 ז 耶 和 華 的 分 』之 外 （密 廿 二 2 5〜 

27 : 亞 二 16 ) 。這 樣 ，逭 原 是 神 約 中 應 許  

之 地 就 轉 讓 給 祂 的 子 民 作 爲 他 們 的 產 業

( 彌 二 4 ) ，且 在 神 的 公 義 上 有 分 （尼 二  

20  ) °

但 是 巩 司 服 琪 耶 和 華 之 職 的 亞 倫 和 利  

未 人 ，則 在 分 地 琪 上 無 分 ，對 他 們 來 說 ， 

r 耶 和 華 是 你 的 分 和 你 的 產 業 』 （ 申 

十 9 ; 民 十 八 20 ) 。參 詩 十 六 5 彌 赛 亞 的  

宣 稱 中 ， 耶־״ 和 華 是 我 產 業 的 分 ，我 的 分  

( gd々 / ) 你 爲 我 持 守 』 。道 特 殊 的 關 係 使  

得 聖 殿 的 工 作 人 员 其 養 生 的 安 排 是 從 祭 物  

而 非 自 己 耕 地 而 來 。

逭 種 與 神 和 祂 百 姓 的 關 係 是 在 下 列 的  

屣 趣 觀 念 上 得 以 明 確 的 ： ־1 神 是 我 的 分 J 
( 詩 七 三 26 ) ; 『耶 和 華 是 他 百 姓 的 分 J 
( 申 十 9 ) ; 正 如 耶 和 華 是 詩 人 的 避 難 所  

( 詩 一 四 二 5 ) 所 以 也 是 他 馄 要 的 供 應 。 

利 未 人 和 引 申 來 說 的 敬 畏 神 之 人 在 這 衷 找  

到 一 個 ־1 對 於 他 和 神 之 間 的 關 係 會 帶 給 他  

的 一 切 事 物 之 豐 富 且 完 全 的 表 達 方 式 J 
( G . von R ad, The Problem  o f  the H exa -  

Mwc/!，1966, 頁  263 ) 。 ·
從 這 字 暗 示 的 屣 靈 含 義 來 看 ，以 色 列  

人 習 於 將 本 字 作 爲 人 名 的 一 部 分 ’如 希 勒  

家 ，便 不 足 爲 奇 了 。

分 、 （领 土 的 ）分 、部 分 、地  

區 、田 地

參 亞 蘭 文 /心/扣 ，亞 喀 得 文 叫 /w Γ田 

地 J °
皙 約 中 主 要 的 分 配 或 保 有 是 來 自 各 支  

派 的 拈 闞 分 地 （見 /叫 ） 。因 此 本 陰 性 名  

詞 心 / 的 最 常 指 征 服 迦 南 後 分 給 各 支 派 的  

地 Ζ 分 』 。這 樣 ，人 認 爲 神 把 爲 設 立 律 法  

者 所 存 留 的 分 ，即 最 好 的 那 分 給 人 （申 卅  

三 21 ) 。雅 各 需 向 哈 抹 的 子 孫 買 示 劍 地  

( 分 ） （創 卅 三 19 ; 書 廿 四 3 2 ) ，印 證  

了 土 地 的 多 逭 主 權 。之 後 波 阿 斯 似 乎 只 耕  

種 了 以 利 米 勒 部 分 的 地 （ 得 二 3 ; 

四 3 ) 。王 國 時 期 這 字 成 爲 田 地 的 一 般 用  

詞 （王 下 三 19 ) ，經 常 有 產 業 的 含 義 （王  

下 九 21 ) 。耶 利 米 看 以 色 列 的 地 如 同 神 的  

分 （田 地 ，耶 十 二 10 ; 參 林 前 三 9 ) 。伯  

廿 四 1 8 的 分 很 可 以 有 田 地 的 意 思 ’因 和  

r 葡 萄 園 ·1平 行 出 現 ，而 在 古 代 的 觀 念  

中 ，這 名 詞 都 可 譯 爲 田 地 。代 下 卅 五 5 的  

班 次 是 Λό/叫 扣 的 唯 一 用 法 ，而 亞 關  

文 / ^ 店^ ^ 僅 出 現 於 拉 四 1 6 和 但 四 1 2 , 

2 0 ，葱 爲 『分 J 。

在 古 代 近 東 地 區 ，除 了 以 所 有 人 之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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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地 命 名 外 י 以 褂 件 來 爲 地 命 名 的 作 法 ，

並 非 不 普 遍 。撒 下 二 1 6 ， Γ希 利 甲 哈 素

林 J 這 地 靠 近 基 遍 ，是 伊 施 波 設 的 僕 人 被

約 押 所 率 領 的 大 衛 的 士 兵 所 殺 之 地 ，意 思

是 「刀 劍 之 地 《1 ( 現 代 ：作 Γ 劍 場 』 ） ，

或 可 能 讀 作 /kWMrim י Γ 陰 謀 者 之 地 J 。• · ·

m a ^U ld q e t ( 支 派 枯 賊 之 ）分 、分 配 、

本 陰 性 名 詞 是 從 Λ δ /% 而 來 ，共 用 了
%

3 2 次 。在 逬 ־1  -一  23 ; 十 二 7 ; 十 八 1 0 是  

指 約 褂 亞 拈 鬮 分 給 以 色 列 人 個 別 之 『分 J 
( 編 按 ：和 合 作 「支 派 J י 可 能 是 將 本 字  

前 之 介 詞 Ρ 當 作 「按 照 』 ，而 此 處 作  

「分 』可 能 是 將 I 視 爲 ז 作 爲 』 ） 。在  

結 四 八 2 9 又 重 複 出 現 此 一 觀 念 。被 擄 及 被  

擄 歸 回 時 期 י 本 字 常 用 作 （歴 代 志 出 現 26 
次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在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中 服 事  

之 技 術 性 編 組 （班 次 ） י 比 較 少 指 大 衛 所  

分 的 班 次 （代 上 廿 三 6 等 ） ，兩 者 都 源 自  

摩 西 律 法 （拉 六 18 ) 。

參 考 害 目 ：K am hi, D· J . ， “ The R oo t 
H L Q  in the Bible，” VT 23 : 236—39■ 
T H A T , I, pp. 5 6 7 7 8 ־ ־ .

D . J .  W .

670 חלה   I I 光 滑 的 י 因 此 有 比

喩 用 ‘ 的 諂 媚 ，參 烏 加 列 文 ，阿  

拉 伯 文 ％ 仏 卵 平 滑 的 。包 括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2 8 次

衍 生 詞

670a חלק   平 滑 、 多 油  '
引 誘 ^ 之 言 ）

670b  tp*?n 平 濟

670c 平 滑 、油 腻

670d 光 חלר,  滑 僅 以 複 數

^ 現 在 —上 十 七 40 
670e חלקה  ( f ^ la q q a ) 巧 言  m  以  

複 δ^形 ί ά 象 名 詞 出 現 在 但 ^ -一  

32
6 7 0 f  ! ת חלקלהו  (h&laqlaqqot) ^5 

言 、· 莩 滑 、多·油 

670g  +ηίρ*ρπς> (m a h V q ^t)  ■f־

本 動 詞 有 一 次 是 指 用 鎚 子 在 鐡 砧 上 將  

金 屬 打 成 一 個 形 狀 的 製 作 偶 像 的 寅 際 過 程  

( 和 合 作 『用 鎚 打 光 』 ） （赛 四 一  7 ) 。

它 主 要 的 用 法 （Q a l和 H iphil ) 是 指 柔 順  

的 言 詞 或 諂 媚 的 話 ，即 比 奶 更 滑 如 油 般 的  

言 語 （詩 五 五 21 ) 。這 樣 的 舌 頭 總 是 被 定  

罪 的 （詩 五 9 י ( 而 這 種 人 之 結 局 就 是 自  

己 陷 入 網 羅 （箴 廿 九 5 ) 。道 是 人 要 遠 避  

之 淫 婦 的 特 徵 （箴 二 16 ; 七 5 ) ，在 他 眼  

中 自 媚 的 這 位 謎 樣 人 物 （詩 卅 六 2 ) ，或  

應 譯 爲 『當 他 顯 出 不 敬 虔 的 謗 語 時 ，他 的  

神 將 在 一־瞬 間 除 滅 他 』較 好 （參 D ahood， 

Μ . “ Psalm s” I, A B，頁  271 ) ，即 視 本 字  

在 此 處 乃 由 — tog I I I 毁 滅 而 來 （編 按 ：參  

H C H L 〔 1991〕， 頁 107， 本 字 典 和  

B D B 未 列 此 意 ） 。烏 加 列 文 毀 滅 j  
和  mr r 死 亡  J ( U T  19 : no· 969 ) ，亞 喀  

得 文 『消 失 』均 是 平 行 字 。而 何 十  

2 『心 ^ 開 j 應 譯 爲 心־״ 虛 假 j 較 好 ，乃 以  

比 喩 筆 法 指 變 化 無 常 的 心 。

A S te g 平 滑

' 本 形 容 詞 用 來 描 述 雅 各 光 滑 的 皮 虜 ， 

與 以 掃 的 多 毛 相 對 （創 廿 七 1 1 ) ; 和 谷 中  

光 滑 的 石 頭 （赛 五 七 6 ) ，大 衛 就 是 用 光  

滑 的 石 子 來 殺 死 歌 利 亞 的 （撒 上 十 七 4 0 ，

) 。死 海 邊 光 禿 的 峭 壁 這 明 顯 的 特 徵  

_ 爲 「平 滑 的 山 J ( 窗 十 一  17 ; 十 二 7 ， 

和 合 將 本 字 作 山 名 ： ז 哈 拉 山 J ) 。有 些  

註 釋 家 把 它 與 阿 拉 伯 文 『髙 』相 聯 想  

。本 形 容 詞 以 比 喩 筆 法 形 容 諂 媚 的 嘴 （與  

虛 謊 的 舌 平 行 ， 箴 五 3 ; 參 廿 六 28 
) 。有 一 天 在 以 色 列 家 中 י 必 不 再 有 虛 假  

的 異 象 和 Γ 奉 承 的 J ( 油 滑 的 ）占 卜 （結  

十 二  24  ) °

光 滑 的 部 分 、滑 腻 、柔 和  

' 本 名 詞 共 出 現 五 次 י 指 光 滑 的 事 物  

( 赛 卅 10 ) ，如 脖 子 （創 廿 七 16 ) ; 或  

使 人 易 跌 倒 的 滑 地 （詩 七 三 1 8 ) 。

k&laqlaqqot
相 似 於 ~ / 扣 的 意 思 。本 字 有 抽 象 的  

用 法 ，描 繪 ^ 人 的 作 爲 ，他 們 的 道 路 又 暗  

又 滑 （詩 卅 五 6 ) 。由 於 此 字 有 黑 暗 爲 其  

平 行 字 ，所 以 有 人 認 爲 這 是 的 罕 用 法  

( 參 阿 拉 伯 Γ 黑 暗 J 或 ~ / 叫  

Γ 滅 亡 J ，也 覓 —/叫 II ) 。若 是 指 油 滑  

的 話 語 ，則 明 顯 ^ 指 誘 惑 人 之 話 或 諂 媚  

( 箴 六 24 ) ，但 以 理 密 強 調 有 人 企 圖 以 饀  

媚 的 話 得 國 （但 ^ 一 21 3*־ 4 (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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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3 י  ס ח  (h a m a d )

平 滑

本 陰 性 複 數 名 詞 只 出 現 過 一 次 在 撒 上  

廿 三 2 8 ，是 r 西 拉 哈 瑪 希 羅 結 ·J逭 地 名 。 

若 從 p /叫 1 1取 意 ^ 可 能 是 「 平 滑 磐  

石 _1，’ 即 ־| 滑 溜 溜 的 岩 石 』 （ BDB ; 現  

代 ：Γ 隔 離 岩 J ; 呂 本 ·· r 分 開 的 岩  

石 j  ) ，但 可 能 並 非 一 琪 有 名 詞 。 〔雖 然  

在 賓 尼 夕 凡 尼 亞 有 一 稱 爲 滑 石 （s lippery
Rock ) 的 城 ！------編 者 〕 。若 是 從 （⑶ 叫 I
取 意 י 則 可 能 是 Γ 分 開 的 岩 石 」之 葱 （正  

如 呂 本 、現 代 所 說 的 ） ，如 掃 羅 和 大 衛 分  

開 之 地 。不 過 本 字 以 此 意 用 在 其 他 地 方 則  

只 有 祭 司 之 班 次 的 意 思 （ 見  

/叫 扣 ） 。 r 逃 石 」這 譯 法 （如 RSV ) 可 由  

亞 喀 得 文 Λα/ά<7〃 r 逃 跑 j 得 到 支 持 ° 
參 考 害 目 ：K am hi，D. J . ， ״ T he ro o t hlq in 
the Bible，” V T 23 : 2 3 5  —39.

D · J■ W·

ת חלקלקו  (h&laqlaqqdt) 見

軟 סלש 671 弱 、 仆 倒 （出 十 七

13 )

衍 生 詞

671a ח^ש ( h a l l d s h j  軟 弱 的 （琪二  

10 )
671b חלו^זה 軟 弱 、打

敗 ‘ （出 汆 二 18 )

Βζ! 見  674a
見 חם  677b• ·
3 Π 見  677a

爲 חמא 672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7 2 a 即 砰  （̂ 饥 ’幻 凝 乳 （ 現

leben

渴 חע?ד 673 慕 、想 要 、 喜 悦

‘ 烏 力 卩 列 文 m々 d 「喜 悅 J ，但 也 是  

垂 涎 、貪 羨 ；£ 意 （不 過 在 2 1 次 中 的  

1 1 次 正 面 上 下 文 獏 ，比 較 明 確 的 是 指  

沒 有 貪 戀 的 喜 悅 ） 。阿 拉 伯 文  

意 味 r 讚 美 J י 穆 罕 默 徳 可 能 ^ 從 此  

字 根 而 來

ד מ 673a 1ח
衍 生 詞

(hem ed) 可 悦 的 可

喜 悦 的 （邊 註 ，可 喜 悅 的 事

物）

渴 望 也 是 673 1ךזקזרדד b
“詞 ，桄 人 的 、尊 贵 的 

h & m U d d t )美:) !ת דו מו 673c ח
味 、可 愛 之 物 

所 喜 愛 ח 673d 1ןד5מ
的 本 物

m a f y m d d )矣物) מ ח 673e 1ד מ

本 字 從 首 次 出 現 起 ，一方面是指在伊 

甸 園 中 神 所 喜 悅 的 樹 （創 二 9 ) ，但另方 

面 對 亞 當 也 是 禁 樹 ，夏 娃 想 要 （即本字之 

N i p h a l分 詞 ）它以得智恝就成爲罪惡之樹 

名 詞 也 可י了 （創 三 6 ) ° 同 樣 地 

作 美 好 的 田 地 （赛 卅 二 12 ; 可 喜 愛 的 田 

’地 ）和 可 愛 的 亞 述 少 年 人 （結 廿 三 6 

1 2 ， 23 )，就是使以色列墮落之人。 

積 極 方 面 ，詩 卅 九 1 1 談到人的美麗 

(現 代 ：所 喜 愛 的 ’ 呂 本 亦 是 ） ^參名詞 

;1 1 /以/ ^ 也 ?/>1喜 愛 的 事 情 或 美 物 （哀一 

箴 廿 一  2 0 ) 。哈 該 預 言 「萬 國 所 羨 慕^ 
可能他並非י (的 ，必 都 運 來 J ( 該 二 7 

是 指 彌 赛 亞 （如 9 節 後 所 指 的 ），但卻意 

味 著 萬 國 所 獻 珍 貴 的 東 西 （ ），因此 

會 使 所 羅 巴 伯 修 建 的 聖 殿 ^ 爲 榮 耀 （相同 

的 名 詞 ，代 下 卅 六 10 ) 。容拉密的女子坐 

在 她 所 愛 的 人 身 邊 歡 歡 喜 喜  

P i e l，歌 二 3 ，直 譯 爲 Γ願 我 喜 悦 並 且 坐 

她 說 他 全 然 可 愛 （ 歌五י ( 著 j 

16 )。神 喜 悅 耶 路 撒 冷 作 祂 的 ^ 處 （詩六 

十׳ · 八 16 ; 參 一 〇 六 24 ; 耶 三 19 

二 1 0 ) ; 並且耶和華的命令都比金子可羡 

* 詩 十 九 1〇 ; 見 拉 八 慕）י27

稱 銅 器 皿 资 贵 〔 〕如 金）°
縱) י 使 褻 慢 人 喜 歡 褻 慢 （箴 一  22b 

喜 歡 這 動 作 本 身 是 他 們 看 爲 好 的 ’ 眞 與 

Γ 喜 愛 J 平 行 （箴 一  22a ; 參 十 二 12 ; 伯 

廿 20 ) 。對 猶 大 而 言 ， 他 們 相 對 應 所 喜 悦 

的 （赛 四 四 9 ; 二 1 6 ，可 愛 的 美 物 ） 、 所 

喜 愛 的 （赛 一  29 ) 是 他 們 所 造 的 偶 像 ’ 但 

逭 種 反 應 主 要 是 心 理 上 的 ， 其 次 才 是 倫 理

。( 64 上 的 （R T W B ，頁 

不 過 消 極 來 說 ，十 誡 吩 咐 Γ不 可 貪 进 

人 的 房 屋 J 出 廿 Π  ) ，是 指 沒 

有 節 制 的 、放 ^ 的 、自 私 的 喜 歡 （B D B， 

頁 326 ) 。以 色 列 人 是 不 能 貪 圖 偶 像 上 裝 

飾 的 金 銀 （申 七 25 ) ，也 不 可 戀 慕 淫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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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 h) ה מ 6 ח 7 4

( 箴 六 י ( 25 或 貪 圖 田 地 （彌 二 2 ; ; 參  

出 卅 四 24 ) 。亞 干 在 耶 利 哥 的 罪 是 贪 愛 擄  

物 （ 扭 七 21 ) 。當 亞 蘭 王 的 臣 僕  

描 述 什 麼 是 他 們 眼 中 所 喜 愛 的  

王 上 廿 6 ) 時 ，他 們 要 撒 瑪 利 亞 的 寶 物 爲  

擄 物 。

在 宗 敎 上 ， Γ 婦 女 所 羨 慕 J 的  

可 能 是 指 搭 模 斯 - 亞 多 尼 斯 （Tam m iz-
A donis，但 : f-----37־  見  K B，頁  308 ; 結

八 14 ; IC C，但 以 理 极 ） 。雖 神 所 赍 立 的  

王 是 以 色 列 衆 人 所 仰 羨 的 （撒 上 九 20 ; 對  

比 於 代 下 廿 一 י ( 20  以 赛 亞 卻 須 預 言 彌 费  

亞 僕 人 無 佳 形 美 容 י 也 無 美 貌 使 我 們 羨 菰  

他 （hdmad， 赛 五 三 2 ) 。

hem ed י h e m d a 可 喜 悦 的

' ( 邊 & ，所 喜 愛 的 東 西 ） 更 常 以 陰  

性 名 詞 —m rfa喜 悦 出 現 （共 1 7 次 ，Ae· 

m erf只 有 五 次 ） ，也 作 形 容 詞 可 愛 的 、珍  

贵 的 。

kam udot
* 可 喜 愛 的 、可 珍 贵 的 本 質 ，譯 爲 大 蒙  

替 愛 的 （但 九 23 ; 十 1 1 、19 ) ，美 味 的  

食 物 （K B ，頁 י 309 精 緻 的 ；但 十  י ( 3
上 好 的 衣 服 （創 廿 七 15 ) ，或 珍 资 （代 下  

廿 25 ) 。但 有 時 候 眞 是 複 數 （編 按 ：本 字  

爲 複 數 形 ，但 有 複 數 形 抽 象 名 詞 的 用 法 如  

上 ） י 表 示 可 愛 之 物 （但 ^ -一 ( י 43 38  。 

共 出 現 九 次 。

m a h m a d
^具 體 地 說 是 可 喜 悅 的 東 西 （1 3 次 中 佔  

四 次 ） י 或 人 物 ，例 如 以 西 結 娶 子 『他 眼  

所 喜 愛 的 」 ，或 他 那 時 代 的 聖 殿 （結 廿 四  

1 6 ，2 1 ， 25 ) 。也 有 譯 作 形 容 詞 的 ，如 可  

愛 的 、蒙 愛 的 、喜 悅 的 。

674 ) חמדן  h m h )  
6 7 4 a  tnn  
674b  t n ^ n  
674c ה  מ ח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岳 父 、公 公

岳 母 、婆 婆  

牆 壁

岳 父 、公 公  

' 本 名 詞 是 表 示 某 人 丈 夫 的 父 親 。亞 喀  

得 語 的 同 源 字 是 emw ( C A D  E .，頁 154 
f f . ) ，通 常 表 示 男 性 親 戚 ：公 公 ，女 婿 ， 

或 袈 子 / 姊 妹 的 兒 子 。此 字 共 出 現 四 次 。

岳 母 、婆 婆  

' 是 上 述 名 詞 的 陰 性 字 ，亞 喀 得 語 的 同  

源 字 是 ( C A D  E·，頁 149 ) 。共 出  

現 1 1 次 。

本 字 淸 楚 意 爲 公 公 、婆 婆 ，這 並 不 只  

是 因 亞 喀 得 語 字 源 ，更 是 因 聖 經 本 身 的 用  

法 。創 卅 八 1 3 ，2 5 中 明 顯 這 位 被 他 瑪 騙 來  

履 行 原 本 是 弟 兄 的 義 務 （編 按 ：即 娶 他 瑪  

立 後 ）之 猶 大 是 她 兩 位 死 去 丈 夫 的 父 親 。 

撒 上 四 1 9 ，2 1 的 用 法 也 同 樣 淸 楚 ，這 裏 以  

利 的 兒 子 非 尼 哈 的 妻 子 因 她 的 家 悲 哀 ，且  

生 下 兒 子 以 迦 博 而 死 。而 這 陰 性 字 在 得 二  

2 3 與 心 //別 （媳 婦 ）相 對 ，意 思 淸 楚 地 指  

婆 婆 。有 趣 的 是 ，彌 七 6 责 難 社 會 倫 理 的  

崩 溃 所 顯 出 的 道 德 敗 壞 ，特 別 是 媳 婦 與 婆  

婆 間 關 係 的 破 裂 。

L. J .  C .

見  860a ךומה
Aamma) 見  677c)ה ׳ מ  ח

見  673c ת דו מו ח

חמוץ
חמור.
ר מו ח
ת חמו

見  681a
參 ·

見  682a 
見  685a 
見  674b

m a h n id d

只 以 複 數 m a A S m w i W F m 出 現 ״ 指 美 物  

( 哀 一  7 ， 1 1  )  °

參 考 窨 目 ：Biichsel，F·， in T D N T , I I I，pp· 
169 — 70. C oates，J. R·， “T h o u  Shalt not 
C ovet C Ex 20 ： 17 ] / Z ״ A W  11 : 238. 
G am beroni, J., “ D esire ，” in Sacram en-  
turn Verbi, vol. I, H erder & H erder, 1970, 
pp. 206—209· T H A T，I，p p B 579—80-

J .  B . P .

675 ט  מ ח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6 7 5 a ט  מ  Π ( h d m e f ) 蝴 的 一*種 （利

Η-一  30 )

ץ חמי  見  679c
見  686d

676 ל5ח>   顧 惜 、憐 侧

衍 生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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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7 ם  מ ח  (h a m a m )

676a · חמ^דד1  H
676b  ! מל ח מ  (m a m m a l) 所愛丨告的

本 字 根 的 意 義 較 廣 ，以 至 有 時 較 難 翻  

譯 。签 本 上 本 字 是 窓 味 著 一 種 悄 緖 上 的 反  

應 ，這 反 應 是 會 產 生 （或 可 能 產 生 ）行 励  

要 除 去 迫 近 逍 情 緖 對 象 （和 / 或 主 體 ）的  

困 難 。本 字 應 與 和 加 以 瓯 分 。 

本 字 共 出 現 45 S 。

耶 五 十 1 4 中 明 顯 有 『顧 惜 J 的 槪 念 ， 

那 琪 神 敎 導 古 列 不 要 顧 借 箭 枝 ，當 然 逭 補  

顧 惜 並 非 對 箭 枝 生 發 同 悄 。約 伯 說 他 的 痛  

苦 不 止 息 （直 譯 ：不 顧 惜 〔約 伯 〕 ，伯 六  

10 : 現 代 ：Γ 儘 管 我 目 前 有 深 蜇 的 痛  

苦 J ) 。另 方 面 י 人 的 嫉 恨 成 了 烈 怒 ’報  

仇 的 時 候 決 不 留 情 （箴 六 34 ) ，即 絕 不 顧  

惜 憐 憫 。惡 人 卻 喜 悅 其 惡 י 「愛 想 不 捨 ’ 
含 在 口 中 J ( 伯 廿 13 ; 呂 本 ： ז 顧 借 不 肯  

放 棄 ，含 住 於 口 中 』 ） 。

本 字 在 申 十 三 8 以 否 定 式 和 / ? k 連  

用 ，來 形 容 神 怎 樣 要 祂 的 百 姓 向 拜 偶 像 者  

行 事 。撒 母 耳 引 用 此 命 令 ··不 可 憐 借 亞 瑪  

力 人 （拜 偶 像 者 ） י 他 們 曾 擱 阻 抵 擋 以 色  

列 人 （撒 上 十 五 3 ，9 ， 15 ) ，滅 盡 他 們 ！ 

但 掃 羅 卻 沒 有 遵 守 命 令 。古 列 被 嘯 咐 不 要  

憐 惜 巴 比 倫 （耶 五 一  3 ，參 哈 一  17 ) 。在  

這 些 事 例 中 不 可 有 感 情 而 使 他 們 不 全 然 滅  

盡 。在 被 擄 時 期 ，情 況 糟 到 一 個 程 度 ，甚  

至 親 情 會 蕩 然 無 存 ，弟 兄 不 憐 愛 弟 兄 （赛  

九 1 9 ) ，各 人 # 喫 自 己 膀 臂 上 的 肉 。這 種  

情 景 與 歸 還 時 神 要 憐 恤 百 姓 之 情 形 （瑪 三  

1 7 ，此 處 Λάτηα/和 難 以 區 分 ）是  

多 麼 鮮 明 的 *對 照 。 ·
本 字 根 也 可 指 產 生 行 動 的 情 緖 。在 出  

二 6 ，法 老 的 女 兒 沿 見 嬰 孩 摩 西 ，就 可 憐  

他 י 即 她 的 心 被 愛 感 励 。以 色 列 人 斷 然 拒  

絕 神 持 續 的 餐 戒 ，而 惹 來 滿 身 的 愤 怒 。耶  

和 華 一 直 忍 耐 י 因 祂 憐 憫 （愛 惜 ）祂 的 百  

姓 （代 下 卅 六 15Γ ) 。以 西 結 （十 六 5 ) 
提 醒 耶 路 撒 冷 ，當 年 只 有 神 可 憐 （ ) 和  

憐 恤 （ ) 她 ，如 同 對 待 婴 孩 י 救 他 免  

於 滅 亡 ^ 參 摩 西 和 法 老 的 女 兒 ） 。

本 字 根 也 傅 達 了 憐 憫 的 情 懷 （ 參  

) 。牮 單 所 說 的 比 喩 （撒 下 十 二 4 ) ， 

^ 戶 拾 不 得 自 己 的 羊 羔 ，卻 不 憐 恤 那 窮 人  

( 6 節 ） 。由 上 下 文 可 淸 楚 沿 出 逍 葸 義 上  

的 轉 變 。他 缺 少 一 種 關 懷 的 感 悄 ，這 感 惝  

會 使 他 顧 惜 那 窮 人 י 不 叫 他 哀 傷 喪 掉 他 惟

一 所 愛 的 羊 。神 也 贲 備 以 色 列 的 敎 師 們 養  

肥 他 們 的 羊 群 以 供 宰 殺 ，一 點 都 無 憐 恤 之  

悄 （亞 ( 一 5-|־ 。正 因 逭 樣 ，神 在 被 擄 時  

期 對 祂 的 百 姓 似 乎 毫 無 感 情 （哀 二 2 ; 三  

4 3 ) ，但 道 是 因 爲 他 們 拜 偶 像 而 自 找 的  

( 申 十 三 8 ) 。道 吿 訴 我 們 使 百 姓 被 擄 的  

罪 设 何 等 嚴 瓜 ；神 對 拜 偶 像 的 恨 惡 是 何 等  

深 。與 道 對 比 的 是 歸 回 的 日 子 何 等 奇 妙  

( 瑪 三 17 ; 珥 二 18 ) 。

煅 後 ，本 字 根 也 用 在 神 的 名 字 上 。被  

擄 時 那 些 嘲 弄 以 色 列 的 人 褻 浪 了 神 的 名 。 

祂 說 祂 顧 惜 祂 的 名 ，即 祂 不 容 許 祂 的 名  

( 因 此 也 是 祂 自 己 ）被 譏 爲 沒 有 能 力 拯 救  

祂 的 百 姓 。因 此 祂 說 祂 要 將 百 姓 帶 領 歸 回  

( 結 卅 六 21 ) 。

— 恩 惠 、憐 烟

* 本 Q a l不 定 詞 獨 立 形 共 出 現 二 次 ，描  

寫 神 在 危 急 之 中 拯 救 和 / 或 保 護 所 顯 出 的  

憐 憫 。耶 和 華 憐 恤 羅 得 的 家 庭 י 拉 著 他 們  

的 手 脫 離 所 多 瑪 （創 十 九 16 ) 。赛 六 三 9 
和 ，0/U2& ( 愛 ）平 行 ，因 爲 神 對 以  

色 列 的 憐 憫 是 由 祂 的 愛 而 來 。

m aA m a/ 所 深 愛 的 對 象

|結 廿 四 2 1 中 聖 所 被 容 成 是 以 色 列 所 誇  

耀 ，所 喜 愛 ，所 愛 惜 的 （ ) 。所 以 聖  

所 是 他 們 所 愛 且 要 保 存 ^ 於 毀 滅 或 玷 汚  

的 °
L.丄 C·

677 חמם   熱  ASV 和  RSV 譯

^ 類 心 ，但 請 參 赛 五 七 5

衍 生 詞

6 7 7 a  to  Π ( Ί ^ δ η ι^ )热 量 、热 

6 7 7 b  to n  ( h a m ) ם ’  חמי
溫 暖 的

677c ) חמדד1  b a m m d j  欠 腸 、熱量

677d  tlljjn ( h a m m a n ) ם  י ח^ני
(k a m m d 7 ii7 n ) 香 逾

本 字 根 是 指 自 然 所 產 生 的 熱 度 ’即 由  

太 陽 、人 體 、衣 物 和 火 爐 所 散 發 的 熱 。本  

字 在 大 部 分 閃 族 語 言 中 都 有 出 現 （亞 喀 得  

語 e/wmw ; C A D  E · ,頁 150 f·; 烏 加 列 文  

/zm, U T  19 : no· 870 ) 。Λδ/Ά  和 ·yASrM
的 一 些 用 法 中 和 r 由 太 陽 產 生 的 熱 j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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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ס  מ ח  (h a m a s )

「皮 庙 』這 意 義 平 行 。若 是 情 緖 上 的 熱 則  

經 常 是 由 和 其 衍 詞 所 表 示 （參 赛 五  

七 5 ; 耶 5^— 39 ; 詩 卅 九 3 ) 。本 字 根 共  

出 現 3 5 次 。

熱 量 ，熱

* 本 名 詞 代 表 以 熱 爲 特 徴 的 琪 物 ，如 季  

節 （創 八 2 2 ，伯 廿 四 19 ; 耶 十 七 8 ; 
Κ Β  ) 和 餅 （撒 上 廿 一 י 6  當 形 容 詞 用 ） 。

的 不 定 詞 和 本 名 詞 的 形 式 相 同 。本  

^ 詞 共 出 現 四 次 。

h a m ， k a m n i im  温 暖 的

9 本 ^ 詞 修 飾 其 主 體 ，形 容 它 有 因

/々m o m 所 產 生 的 性 質 。共 出 現 二 次 。··

太 陽 、由 太 陽 所 產 生 的 熱 量

* 本 名 詞 通 常 是 ( 太 陽 ）的 另  

一 個 詩 體 用 字 （除 了 詩 十 九 6 ) 。能 使 人  

變 黑 （即 曬 黑 ） ，也 能 使 人 哀 哭 （伯  

卅 2 8 ) 。在 審 判 的 日 子 它 變 暗 （赛 廿  

四 2 3 ) י  並 在 救 臢 之 日 變 得 更 亮 （赛  

卅 26 ) ，雖 然 在 同 一 個 歷 史 性 的 場 合 也 可  

能 發 生 所 述 二 件 事 。也 和 A M a r  ( 見 該 字 ，
λ

2369a，又 見  /2δ/α/ 和  見 該 字 ，1074
c ) 平 行 ，這 是 有 其 意 義 的 ，可 能 是 一 個 不  

常 被 認 出 來 的 太 陽 神 之 迦 南 名 字 （ 歌  

六 10 ) 。共 出 現 六 次 。

h a m m a n tm
' 本 名 詞 代 表 異 敎 崇 拜 中 用 的 較 小 香 壇  

( 代 下 卅 四 4 י (  與 ，似 /^ rim  ( 赛 十  

七 8 ) 平 行 。拿 巴 提 和 培 米 拉 （P a lm y ra， 

編 按 ：在 敍 利 亞 境 內 י 大 馬 色 東 北 方 ，有  

人 認 爲 是 代 下 八 4 的 達 莫 ，興 起 於 主 後 二  

世 紀 ，毀 於 三 世 紀 ，拜 太 陽 ）碑 文 也 提 供  

這 種 講 法 的 證 據 。可 能 經 由 巴 勒 斯 坦 挖 掘  

出 來 小 的 杯 狀 石 物 ， 就 是
馨

( A l l ，頁 286 ) 。道 字 出 現 八 次 。

參 考 書 目 ：Lewy，Julius ， “ The Old W est 
Semitic Sun-G od H am m u ，” H U C A  18 : 
4 2 9 8 1 ־ ־ . W right, G . E., “ ‘S un-Im age ， or 

A״44 ltar o f  Incense ?״ ״  BA : 9 <· ,־־ 10
L. J .  C .

^ן ח  (h a m m a n )  ^  677d 

678  1̂ 雜 ם 谬 、暴 力 、强 暴

Q a l出 現 七 次 N י iphal —次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意 爲 『堅 硬 ，嚴 厲 ，兇 猛  

的 J

衍 生 詞

6 7 8 a  tDIpn ( — 7 η ά 8 )强暴 ·
6 7 8 b  DIpnp 雄 性 蛇 烏 的

名 ¥ י 

本 字 的 名 詞 和 動 詞 共 出 現 6 7 次 ，大 部  

分 譯 者 似 乎 把 它 譯 作 某 種 形 式 的 强 暴 就 滿  

意 了 。不 過 我 們 可 以 注 意 到 ，在 舊 約 中 ， 

幾 乎 皆 和 有 罪 的 強 發 、骚 力 有 關 。 

^ 不 是 指 天 災 中 大 自 然 表 現 的 凶 暴 ，或 是  

現 代 電 視 中 警 匪 片 褒 的 殘 暴 。通 常 這 字 是  

指 極 度 強 烈 的 邪 惡 ，它 是 造 成 洪 水 的 一 個  

原 因 （創 六 1 1 ， 13 ; 與 「敗 壞 ■1爲 平  

行 ） 。 其 它 用 法 爲 ״ 帶־ 惡 意 的 J 見 證 人  

( 出 廿 三 1 ; 申 十 九 16 · ·呂 本 ：『作 强 暴  

事 的 見 證 』 ） 。詩 廿 五 1 9『痛 痛 的 恨 我 』

( 呂 本 ： Γ 暴 烈 的 怨 恨 J ) ; 詩 七 二 14 
欺 壓 和 强 暴 J ; 結 七 ז 11 强 暴 興 起 ，成  

了 罰 惡 的 杖 J 。本 動 詞 出 現 在 結 廿 二 2 6 ， 

番 三 4 ，是 指 違־״ 背 』神 的 律 法 ，這 也 說  

明 了 本 動 詞 罪 的 層 面 。

値 得 一 提 的 是 ，撒 拉 被 使 女 藐 視 後 謎  

樣 的 反 應 י 她 對 亞 伯 拉 罕 說 『我 因 你 受  

屈  J ( 創 十 六 K י 5  JV  作  M y w rong i e  
upon  you  ; 呂 本 ：『我 之 受 屈 都 歸 在 你 身  

上  j  ) 。S p eise r( GewMis，AB，頁  116 —

8 ) 把 它 當 作 受 格 性 的 架 構 ，「作 在 我 身 上  

的 不 公 י …… Λά/πδ〗 〔不 法 、不 公 〕 ’在  

這 獏 是 嚴 格 的 “ 律 用 字 ，傅 統 的 翻 譯 〔強  

藜 〕未 能 充 分 表 達 其 意 ■ I。撒 拉 可 能 是 宣  

吿 說 亞 伯 拉 罕 對 此 事 有 责 任 ，甚 至 這 可 能  

意 味 撒 拉 的 意 思 是 ，要 糾 正 此 不 公 平 就 看  

亞 伯 拉 罕 了 。

R . L . Η .

679 ץ ע 1  מ ח  發 酸 、發 酵

衍 生 詞

6 7 9 a  t rp n 發 球 之 物

679b ץ מ ח 醋

679c ץ חמי 加 綱 味 料 的

僅 出 現 在 伯 卅 24
679d ת ? מ ח ה f m a f w q e " 發 醉 的

束 西 僅 出 現 在 出 十 二 19 〜2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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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3 ר  מ ח  (h a m a r )  I

本 動 詞 出 現 於 Q a l字 幹 五 次 H י iphil 
二 次 H י  ithpael —次 。

本 字 根 表 示 酵 母 麵 包 團 （ bread 
dough ) /eAem Λδτη^β י 其 签 本 意 思 是 發 酸  

或 變 酸 。何’七 4·簡 裱 地 描 述 烤 餅 的 人 處 理  

發 酵 的 麵 團 ，直 到 它 可 以 放 到 爐 上 去 烤 。 

變 酸 這 槪 念 可 引 申 指 人 負 面 的 態 度 ，如 詩  

七 三 21 r 我 心 衷 發 酸 』 ，可 能 遝 有 詩 七 一  

4 ( 本 字 譯 成 殘 暴 ） 。

本 字 主 要 的 宗 敎 意 義 ，是 希 伯 來 人 在  

某 些 儀 式 中 禁 止 用 它 。H ip h i l的 分 詞 用 於  

和 逾 越 節 有 關 的 強 烈 禁 令 ， Γ 有 酵 的 物 · 
你 們 都 不 可 喫 ■ ! ( 出 十 二 19〜 2 0 ) 。而 在  

出 十 二 3 9 道 出 綠 由 ， ז 逭 餅 沒 有 發 起 ，因 

爲 他 們 被 催 逼 離 開 埃 及 不 能 耽 延 …… J ° 
這 樣 ，它 有 象 徵 作 用 的 惯 値 י 能 敎 導 以 色  

列 人 ，旣 然 從 埃 及 被 救 臜 出 來 ，就 要 馬 上  

除 去 過 去 舊 有 的 生 活 י 用 信 心 走 向 應 許 之  

地 〇

1903» ρ β 90. 44H am ez,״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y V II, pp. 1 2 3 5 3 6 ־ .

G. H. L.

680  I I  紅 （赛 六 三  1 ; 詩

六 八 24 )

681 flpr! I l l  殘 暴 （詩 七 一  4 )

衍 生 詞

6 8 1 a ץ  מו ח  ( f ^ m d 8 ) 故 喂 （赛 一

17 )  · ·

682 轉 身 走 了 （歌 五 6 ,  
Q al ; 耶 份 一  2 2 ， H ithpael )

衍 生 詞

6 8 2 a ק  מו ח  曲 線 、 圓

杯 （歌 七 2 )

發 酵 、有 酵 餅  

' ：̂ 字 是 指 正 在 發 酵 過 程 ，或 是 已 經 發  

酵 之 物 的 主 要 用 字 。通 常 是 限 於 穀 類 ：小  

麥 、大 麥 和 另 一 種 小 麥 （ spelt ) 。在 舊 約  

中 這 些 穀 物 有 神 學 上 的 意 義 ，因 爲 這 些 穀  

物 磨 碎 了 再 和 酵 調 和 ，這 樣 的 東 西 是 不 能  

在 一 些 宗 敎 活 動 使 用 的 。在 討 論 勋 詞 用 法  

時 提 過 ，在 逾 越 節 中 喫 有 酵 的 物 ，是 要 被  

除 去 的 。本 名 詞 出 現 在 這 上 下 文 中 （出 十  

二 15 ) ，出 十 三 3 ，7 也 提 到 它 說 「逾 越  

節 時 有 酵 的 餅 都 不 可 喫 · ！，因 爲 出 埃 及 的  

翦 ，也 因 爲 神 是 很 快 的 帶 他 們 出 來 （見 申  

十 六 3 ) 。

有 酵 的 餅 也 不 可 和 帶 血 的 祭 同 獻 （出 

廿 三 18 : 卅 四 25 ) 。它 和 密 不 可 和 素 祭  

同 燒 （利 二 11 ) ，也 不 可 和 火 祭 同 烤 （利  

六 17 ) ，但 有 酵 的 餅 可 與 感 恩 祭 物 （利 七  

13 ; 摩 四 5 ) 和 初 熟 祭 物 同 吃 （利 廿  

三  17 ) °
在 晚 期 猶 太 人 的 思 想 中 ，酵 成 爲 腐 敗  

和 不 潔 的 象 徵 ，在 耶 穌 的 敎 訓 （太 十  

六 2 ; 可 八 15 ) 和 林 前 五 8 保 羅 的 講 論 也  

是 如 此 。

參 考 害 目 ：Beak, H . F·, “ Leaven ，” in 
ID B, I I I， pp. 1 0 4 - 5 .  Lewis, J. P.

“ Leaven ，” ZPEB , I I I， pp. 901 — 903· 
W hite, H . A ., *4L eav en in ״/  A  D ictionary  
o f  the B ible, III , Charles Scribner׳s Sons,

A) ח?!ר 683 am ar) I 姐 後 、起 泡 '沫 、滞

衍 生 詞 

f ^ e m e r )酒) !683 חמרa
p m d r ) 石 漆 、涯:責) 683 1ר־9לזb

Π ( f^ b m e r )构 土 、泥 +683 מרc 
抹 上 石 油 、 瀝ר ן ? 683d ס

(青 （出 二 3

本 字 根 有 時 會 和 另 一 子 音 完 全 相 同 意  

爲 紅 色 的 字 根 （III，no. 685 ) 相 混 淆 。

本 字 根 的 動 詞 形 意 義 於 詩 四 六 3 有 所  

描 繪 r 其 中 的 水 雖 澎 湃 翻 騰 j 引 申 到 人 情  

緖 的 用 法 有 Γ 我 心 在 我 衷 面 翻 轉 ■1 ( 哀 一  

20 ; 二 11 ) 。在 伯 十 六 1 6 可 能 的 葱 思 是  

Γ 臉 因 哭 泣 發 紫 J ( 和 合 、呂 本 ：發 紅 ； 

現 代 ：紅 肢 ） 。

J^emer 酒

° 陽 性 名 詞 י 僅 見 於 申 卅 二 1 4 和 赛 廿 七

2 °

Λ δτηδΓ石 漆 、通 青

* 本 陽 性 名 詞 可 能 是 由 瀝 靑 在 地 上 湧 勋  

或 隆 起 ，或 是 由 它 跑 到 死 海 頂 上 和 / 或 是  

由 它 的 顏 色 爲 紅 棕 逭 些 特 徵 而 來 。它 在 造  

巴 別 塔 時 作 灰 泥 用 （創 ̂ ־1 一  3 ) ’盛 產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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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4 ר  מ ח  ( h a m a r )  I I

死 海 區 域 （削 十 四 10 ) ，也 輸 入 到 埃 及 地  

( 出 二 3 י ( 作 灰 泥 和 封 束 西 之 用 。

A d m e r水 泥 、灰 泥 、黏 土

本 名 詞 也 是 那 地 區 紅 色 黏 土 的 巩 用  

字 י 尤 其 在 巴 勒 斯 坦 中 ，兒 费 廿 九 16 ; 四 

五 9 ( 擬 人 化 了 ） ：耶 十 八 4 ， 參 伯  

卅 19 : 费 十 6 。有 一 次 衣 服 還 比 喩 成 黏 土  

( 伯 廿 七 16 ) 。

約 伯 引 申 本 字 用 法 來 指 人 的 身 體 （伯  

四 19 : 十 9 : 十 三 י ( 12 且 以 隠 喩 班  

法 ，把 人 神 間 削 造 、受 造 的 關 係 比 喩 成 陶  

匠 和 泥 土 間 的 關 係 。费 四 五 9 把 黏 土 擬 人  

化 · 說 他 背 叛 陶 匠 ，表 示 拜 偶 像 的 不 合 自  

然 、不 合 理 。

〔這 段 經 文 可 能 指 如 泥 土 般 的 世 人 · 
豈 可 向 歷 史 的 管 理 者 道 位 陶 匠 質 疑 祂 的 行  

事 。這 琪 所 指 的 質 疑 可 能 是 ，爲 何 神 用 外  

邦 君 王 古 列 擔 任 牧 人 的 角 色 蹲 引 以 色 列 人  

蹄 回 ，又 用 他 作 神 的 受 膏 者 ，完 全 改 變 了  

外 邦 人 對 祂 子 民 的 敵 對 關 係 （赛 四 四 2 8〜 

四 五 1 ) ，且 藉 此 帶 出 神 的 公 義 （赘 四 五  

8 ) 。 B. K· W ，〕

這 主 題 也 出 現 在 赛 六 四 8 , 謙 卑 地 確  

認 了 人 類 身 爲 受 造 物 與 神 的 關 係 。神 叫 耶  

利 米 去 密 匠 家 י 看 他 把 泥 土 作 成 器 皿 （耶  

十 八 4 ) ，然 後 神 把 以 色 列 和 列 邦 都 比 喩  

成 陶 匠 手 中 的 泥 土 。其 間 主 要 的 差 別 是 人  

有 能 力 同 意 或 拒 絕 ，且 神 有 權 利 回 應 以 恩  

典 或 審 判 。保 羅 在 說 明 神 對 人 的 主 權 時 也  

在 他 的 論 証 中 用 了 同 樣 的 隱 喩 （羅 九 2 0〜 

23 ) °
G . V. G .

684 I !%ר  I 堆 起 有 些 英 譯 本

^ 哈 三 1 5 將 本 字 根 和 字 根 I ( N o. 
683 ) 相 混 淆 י 如 K J V 作 『堆 起 j  ; 
R S V 作 ז 湧 起 』 ；和 合 · ·踐 踏 ；現  

代 和 呂 本 ：堆 湧 、翻 騰

衍 生 詞  

684a מר Π ( h d m e r )  1 堆  

684b !מר Π π  贺 梅 珥

684c 11 ד חמ  堆

若 哈 三 1 5是 一 分 詞 י 則 诬 約 中 就 有 ^  
字 根 的 励 詞 形 出 現 。名 詞 在 出 八 1 4〔 Η  
1 0〕中 以 複 數 重 瓿 出 現 二 次 ，以 示 強 調 ，

那 字 是 來 自 陽 性 名 詞 一־ 堆 一 堆 、成  

堆 。而 希 伯 來 文 的 容 土 眾 位 可 能  

足 從 堆 積 榖 物 到 容 器 ，或 是 ^ 傾 注 液 體 入  

水 瓶 而 來 。乾 量 的 贺 梅 珥 等 於 十 伊 法 ，等 

於 6 丨/ 4 蒲 式 耳 ，道 最 把 一 伊 法 箅 成 2 2 公  

升 。若 是 液 世 一 贺 梅 珥 等 於 十 罷 特 （一 罷  

特 = 2 2 公 升 等 於 5 8 加 偷 ；見 印 /^Λ — 
字 中 有 關 容 撤 的 討 論 ） 。逭 些 容 撤 眾 位 出  

現 在 ―些 宗 敎 性 的 經 文 中 （利 廿 七 16 ; 民  

Η-一  32 ; 結 四 五  1 1 ，1 3 〜 1 4  ) 。

隖 性 名 詞 以 迅 覆 的 方 式 出 現 在  

士 十 五 1 6 ，強 — 參 孫 殺 的 非 利 士 人 數 量 之  

多 。

685 חמר   ( h a m a r )  I I I 紅 的 動 詞 的 形 式  

奇 能 ^ 現 在 伯 十 六 16

衍 生 詞

6 8 5 a ר  מו ח  (h & m d rj ( 公 ）磁  

6 8 5 b ר  מו ח ) י y a A m f t r )雄 性 的 -驻

由 於 在 中 東 地 方 很 少 有 驢 子 是 紅 色  

的 י 所 以 這 陽 性 名 詞 是 否 從 字 根 演 變 而  

來 ，則 是 未 定 之 事 。從 最 早 的 歷 史 開 始 ， 

逭 種 動 物 被 人 用 來 背 負 重 物 ，當 交 通 工  

具 ，或 在 田 間 爾 耕 。並 列 在 不 潔 動 物 之  

中 ，不 能 當 食 物 來 喫 （利 十 一  1 〜 8  ; 申 十  

四 3 〜 8  ) 。但 王 下 六 2 5 在 飢 荒 嚴 重 時 甚  

至 連 一 個 驢 頭 也 贾 到 八 十 舍 客 勒 銀 子 。驢  

的 力 氣 隱 喩 指 以 薩 加 （創 四 九 1 4 ) ，而 其  

埋 葬 則 用 來 指 約 雅 敬 王 不 名 譽 的 死 （耶 廿  

二  1 9 )  °
騾 和 馬 常 和 戰 爭 並 提 ，驢 則 和 平 安 和  

謙 卑 相 連 （撒 下 十 九 26 ) ，所 以 和 彌 赛 亞  

有 關 （亞 九 9 ; 太 廿 一  5 ， 7 ) 。在 結 廿 三  

2 0 指 驢 的 生 殖 器 時 則 有 點 輕 蔑 的 味 道 。

申 廿 二 1 0 ， 『不 可 用 牛 驢 並 耕 』 ’但  

在 安 息 日 時 י 牲 畜 如 牛 、驢 都 必 可 以 休 息  

( 申 五 14 ) 。有 關 頭 生 者 的 律 法 也 包 含 驢  

子 （出 十 三 13 ) ，但 在 希 伯 來 人 中 ，驢 子  

不 能 作 爲 宗 敎 儀 節 中 的 祭 物 ，雖 然 在 馬 里  

泥 版 中 י 立 約 的 儀 式 中 殺 過 驢 （M cC arthy, 
D. J., T rea ty  a n d  CovenarU9 Pontif, Biblical 
Inst., 1 9 6 3 ,頁 53 ) 。耶 和 華 有 趣 地 用 了 一  

狻 驢 來 阻 擋 先 知 巴 蘭 妄 說 咒 詛 的 預 言 （民  

廿 二 〜 廿 四 ） 。

參 考 書 目 ：C ohon，Sam uel, “Ass，” in 
ISB E，1· pp- 2 8 7 -8 8 ,  M cC ullough, 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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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0 ה  ^ ח  (h a n a )

“ Ass,” in ID B, I I， pp. 260 61־ ־ . 
M cK enzie，J. L·， “ Ass” in D ictionary o f  
the Bible, I, Bruce, 1965, pp. 6 2 6 3 .־־־ 

G· H · L·

本 励 詞 在 西 約 中 共 用 了  1 4 3 次 ，單 在  

民 數 記 就 有 7 4 次 。本 字 出 現 在 民 數 記 的  

次 敝 如 此 頻 繁 是 可 以 預 期 的 ，因 爲 在 逭 本  

极 中 主 要 都 在 講 神 的 百 姓 從 道 地 行 到 那  

地 י 或 煶 從 這 營 行 到 那 赞 。

686 ש*  h) חןן & m a sh ) I 得 五 分 之 一 本  

^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傅 以 P ie l見 於 削 四  

— 34

母 系 名 詞

686a

686b

686c
686d

ש h) חמ a m e s h ) י ח?>^ה   
(h a m i8 h s h & ) 丘  

五 ח?|ש 分 之  一־ 傲

見 於 創 & 七 26
•1חמישים
שי מי ח

( h S /m /ish sk im ) 丘十  

(h & m is h t) י ״חמישית 
( h a 7 n i s h i t )第 五 （序 败 ）

1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ש מ 687 ״
根：

Α ότηβθΑ )肚 腹 （撒 下) ש מ 6 ח 8 7 a
23 二 

( 27 三;

i n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ש מ 688 ח

根：

f ^ d m U s h i m )在 戰 爭) ם שי מ  688a ח
; 中 “ 隊 伍 _ 中 （如 出 十 三 18

( 14 —S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ת 689 חמ
h) י חמת e m e t) ת מ  689a ח

裝 水 的 皮 袋 （创 廿 一

( 1 5 ，19〜14

見  694a חו

支 搭 帳 幕 、安 營 ה 690 חן

衍 生 詞

690a ת  חנו  牢 房 、 密 室

( ^ 曲־ ^ 的 屋 頂 ） 僅 見 於 耶 卅  

七 16
690b תו  חני  (h & n it)  i t
690c 17מחנד (m al^& neh) 營 房

690d ה  חנ ת  安 發 僅 見 於

王 下 六 8

maf^dneh 營房

在̂ 舊 約 中 營 房 皆 指 暫 時 （從 未 指 永  

久 ）的 防 護 性 封 閉 房 舍 ，作 爲 支 派 或 眾 隊  

駐 紮 的 地 方 。乃 畏 從 励 詞 弄 帑 、作 成  

曲 線 而 來 י 所 以 可 能 希 伯 515人 的 營 房 （或  

古 代 閃 族 人 ，因 這 字 並 不 限 用 於 希 伯 來 人  

中 ）在 結 構 上 原 來 是 圆 形 的 。可 能 這 樣 圆  

形 的 營 房 （即 帳 砾 繞 著 牛 群 圍 成 防 護 性 的  

圆 形 ）是 源 自 早 期 半 遊 牧 時 期 的 生 活 方  

式 。或 者 這 字 是 從 包 圍 他 們 的 爾 隊 是 呈 圆  

形 而 來 。

不 過 稍 稍 粒 過 民 數 記 的 前 幾 章 的 營 房  

( 民 一  4 7〜 二 3 4 ; 三 14〜 1 6 ; 十 11〜 

2 8 ) ，就 卷 出 各 支 派 在 會 雜 的 四 圍 是 成 四  

方 形 安 營 ，每 三 個 支 派 安 營 在 一 個 方 位 上 ， 

各 有 其 麾 節 ，利 未 人 11』有 其 特 別 的 位 置 〇

兩 軍 交 戰 隨 時 會 （或 預 期 會 ）被 敵 方  

追 逐 י 要 選 擇 好 地 方 紮 營 贲 非 一 件 易 事 。 

聖 經 指 出 至 少 要 注 意 兩 項 因 素 ：⑴ 在 取 水  

便 利 之 地 安 營 （CJ־i-一  5 ; 士 七 1 : 因 此  

在 綠 洲 安 營 ，要 比 在 河 旁 安 營 仰 賴 河 水 來  

得 有 利 ） 。⑵ 有 天 然 的 屛 障 爲 防 線 （撒 上  

十 七 3 ; 廿 六 3 ) 。

敁 重 要 的 是 י · 營 房 如 五 經 所 述 具 重 大  

意 義 ，只 因 它 鄰 近 會 縣 —— 神 之 居 所 。也  

因 著 靠 近 會 薜 ，故 锯 注 意 幾 件 事 ：例 如 營  

中 必 須 潔 淨 （民 五 1〜4 ; 申 廿 三 10〜 

14 ) ; 死 屍 必 得 埋 在 營 外 （利 十 4 〜 5  ) ; 
大 痳 瘋 忠 者 要 趕 到 營 外 （利 十 三 י ( 46 若  

是 觸 摸 任 何 死 的 東 西 ，需 在 營 外 住 七 曰  

( 民 卅 一  19 ) ; 罪 犯 要 帶 到 營 外 行 刑 （利  

廿 四 23 ; 參 來 十 三 1 2「耶 穌 也 在 城 門 外  

受 苦 J ) 。 由 於 營 房 和 神 的 同 在 太 靠 近  

了 ，所 以 不 容 許 任 何 的 罪 或 不 潔 俊 入 。 

r 耶 和 華 的 營 』逭 槪 念 也 用 於 指 聖 殿 （代  

下 卅 一  2 ) 。

LX X  課  /ηα^δηβΛ 爲  ’ 也

用 來 指 新 約 中 的 敎 會 ，啓 廿 9 ־1 聖 徒 的  

營 j  0

h& nit ^
一 ״ 種 致 命 的 武 器 。槍 短 且 能 投 擲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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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1 ט  נ ח  (h a n a t)

上 十 八 11 ; 廿 33 ) · 連 槍 的 尾 端 也 能 作  

武 器 （撒 下 二 23 ) 。道 武 器 最 常 用 來 指 掃  

羅 個 人 的 武 器 ：撒 上 十 八 1 0 ; 十 九 9 ,  
10 ; 廿 二  6 ; 廿 三  21 ; 廿 六  7 ，1 6 ， 22 ; 
撒 下 一  6 ; 代 上 ־1 ״־ 一  2 3 。可 能 是 代 表 權  

柄 。 這 樣 ，在 烏 加 列 經 文 125 : 4 7 記  

載 K r t 王 之 子 在 一 觅 要 的 任 務 中 帶 著 他 的  

槍 י 據 猜 測 是 他 皇 室 身 份 的 記 號 。

歌 利 亞 也 用 槍 （ 撒 上 十 七 7 ; 廿  

一  9 ; 代 上 廿 5 ) 。在 他 與 大 衛 對 決 時  י
大 衛 被 激 而 說 道 י 「耶 和 華 使 人 得 勝 ，不  

是 用 刀 用 槍 j  ( 撒 上 十 七 47 ) 。但 逭 些 武  

器 並 不 儲 在 神 的 珥 械 庳 衷 （ 參 林 後  

十 4 ) 。顯 然 這 槪 念 在 先 知 眼 中 是 非 常 重  

要 ，他 們 預 見 的 那 將 來 臨 和 平 的 年 曰 ，

「要 將 刀 打 成 犁 頭 י 把 槍 打 成 鑣 刀 ，逭 國  

不 舉 刀 攻 擊 那 國 ，他 們 也 不 再 學 習 戰 顼 j  
( 賽 二 4 ; 彌 四 3 ) 。

參 考 害 目 ：A I，I, pp. 2 4 1 -4 6 ·  Y ad in，Y .， 

the  A rt o f  W arfare in Biblical Lands, I  ־־־
II， 1963. U nger, M . F ., U nger 9s B ible  
D ictionary^ M oody, 1957, pp. 16970 .־־־־ 

V. P .  H .

חנון  (Α α η η ϋ τ ι)見  694d#
ת חנו  (kanU t) B  690a 

691 香 料 、萊 尾

衍 生 詞

691a (h a n u tim )  ^  %.
見 € 創 五 +  3

691b  ! חטה  (种 & ) 小 麥

本 實 名 詞 來 自 字 根 י 意 思 可 能 是  

突 出 、成 熟 ，可 能 因 爲 & 粒 成 熟 時 會 從 穂  

衷 向 外 突 出 。聖 經 中 共 提 到 3 0 次 י 除 七 次  

外 都 是 複 數 。單 數 是 陰 性 ，複 數 則 是 陽  

性 〇

在 巴 勒 斯 坦 ，在 秋 雨 之 後 方 才 種 植 ， 

因 秋 雨 能 使 土 壤 鬆 軟 ，大 約 是 十 一 ~ 十 二  

月 間 ，收 割 期 是 在 春 天 ，四 〜 五 月 間 。

「割 麥 子 J » i m 出 現 在 下 列 經 文  

中 ··創 州 * 1 4 ; 22 ; 士 十 五 1 ; 得

二 23 ; 撒 上 六 13 ; 十 二 1 7。在 聖 經 中 提  

到 的 毅 物 中 小 麥 （ ) 通 常 被 認 爲 是 煅  

珍 贵 的 。注 意 神 帶 ^ 一 色 列 人 進 駐 迦 南 美

地 ，神 所 祝 福 的 七 種 農 作 物 中 ，小 麥 擺 在  

第 一 位 （申 八 8 ) 。甚 至 在 他 勒 目 裏 有 遺  

傅 י 說 亞 當 和 耍 娃 偷 喫 的 善 惡 樹 是 Aiwa 
( Sanhedrin 70b ) °

收 割 小 麥 （得 二 23 ; 撒 上 六 13 ) ·· 
打 麥 子 （士 六 11 ; 代 上 廿 21 ) ; 取 麥 子  

( 撒 下 四 6 ; 編 按 ：R S V 作 Γ 潔 淨 J ) 。 

當 所 羅 門 與 腓 尼 基 推 羅 王 希 蘭 結 盟 ，每 年  

要 送 的 東 西 中 麥 子 是 大 宗 （王 上 五 11 ; 代  

下 二  1 0 ， 15 ) 。

詩 人 有 二 次 用 到 此 字 ，來 象 徴 神 的 關  

心 及 替 佑 ：詩 八 一* 1 6 ;  — 四 七 1 4 。神 應  

許 賜 下 「上 好 的 麥 子 《1 敁 純 ％ / ά ，直 譯 是  

小־״ 麥 野 臟 的 脂 油 』 （參 申 ^ 三 1 4 ) 。蒺  

麵 麥 子 咐 畈 “ 0 ^  4 0 ;财 二 13卜
耶 穌 當 然 是 用 『一 粒 麥 子 』的 比 喩  

( 約 十 二 2 4 ) 生 励 地 說 出 祂 的 死 之 必 要  

性 。保 羅 在 林 前 十 五 3 6 f .也 用 這 比 喩 說 ， 

除 非 人 的 身 體 先 死 ，否 則 不 能 轉 變 成 復 活  

的 新 生 命 。

參 考 書 目 ：Feliks， J·， “W heat，” in 
E ncyclopaedia  Juda ica9 vol. XVI, 480 一 481. 
K islev, Μ . E ·， “ H itta  and  Kussemet: 
N otes on  their In terp re ta tions,״  Lesonenu  
37 : 83 — 95 ( in H ebrew  ) - T rever，J· C ·， 

“w heat，” in ID B IV，pp· 839 — 40·
V. P .  H .

ם טי חנ  見  691a
ך חני  (h a n xk)  M  669a 
ה ן חני  見  694e
ת חני  (h& nitj M, 690b

חנד 692  γΛτιΛ)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9 2 a 上 חןד1  顎 、 口 （箴 五

3 ; 歌 ^ ： 16 )

今 获 的 一 半 出 現 在 約 伯 記 褢 ，那 褢 的 上  

下 文 ^ 言 語 或 味 覺 ，經 常 譯 作 r 嘴 J 。

以 神 學 上 來 說 ，本 字 在 兩 方 面 有 其 重  

要 性 。 作 爲 說 話 的 器 官 ，與 ז 嘴 J 
( )  ·—樣 ，可 連 接 眞 、假 兩 種 陳 述 。擬  

人 化 的 智 懇 向 世 人 介 紹 自 己 時 說 ： 1*我 口  

( 今获） 的 言 語 都 是 公 義 的 J ( 箴 八 7 ) 。 

約 ^白 稱 自 己 無 辜 ，因 爲 縱 使 被 激 動 ，他 仍  

然 不 許 他 的 口 （ 犯 罪 。

r 舌 頭 貼 於 上 膛 ■1 ( 現 代 作 「舌 頭 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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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h) ח^ו  a n a n )  I

硬 j  ) 除 了 表 示 口 渴 之 外 ，也 是 指 沒 有 話  

說 ，是 希 伯 來 的 成 語 。以 西 結 不 說 話 可 能  

是 顯 示 耶 路 撒 冷 快 要 被 毀 的 嚴 迸 性 ；或 先  

知 不 敢 擅 言 י 只 能 等 待 傅 達 耶 和 華 的 訓  

詞 。本 成 語 也 用 於 咒 詛 和 發 誓 （參 詩 一 卅  

七 6 ) °
E . A . M .

ך；ח 693  奉 獻 、啟用

衍 生 詞

693a 精 חניזין*  練 壯 丁 、

訓 練 有 素 的 樸 人  

693b  奉 獻

693c 固 定 於 顆 上 的

鈎 子 ，魚鈎

本 動 詞 出 現 次 數 不 多 （五 次 ），和受

詞 Γ 房 屋 』一 起 י 不 是 私 人 的 房 屋 （申廿

י ( 5 就 是 宗 敎 性 的 殿 （王 上 八 63 ) 。雖

然 通 常 譯 作 『奉獻 ·！，但 更 正 確 的 譯 詞 是

開 放 、啟 發 之 意 。如 蔵 廿 二 6 ,  ΛδπαΛ Γ
教 導 （開 啓 ）孩 童 J 。其同義字爲

「分 別 出 來 』 ，紜加 /:本身並不帶有這種
♦

觀 念 ，還 有 片 語 ז 充 滿 手 J 有 

人 認 爲 意 思 是 「（以 祭 物 ？ ）充滿手給神  

j  ( 參 士 十 七 5 ， 12 ; 出 廿 九 24Γ ) ，是 

個 和 「百 姓 』有 關 的 片 語 。

a々 rm fc賤 好 的 解 釋 是 奉 獻 。這 術 語 本  

身並 ^ 有 獻 給 某 人 或 物 的 觀 念 ，雖然其同  

義 字 有 此 觀 念 。除 了 一 處 例 外 （箴 廿  

二 6 , 本 字 有 開 啟 的 意 思 י 參 N E B ) ， 

及 其 衍 生 詞 是 指 和 某 些 建 築 物 有 關  

^ 行 動 ，例 如 聖 殿 （王 上 八 63 ) ，城牆  

( 尼 十 二 י ( 27 祭 壇 （民 七 10 ) ，或是  

像 （但 三 2 ) 。

幾 乎 一 定 是 一 種 圆 體 行 動 ，若 

是 宗 ^ 性 的 建 築 物 則 帶 有 獻 祭 。所羅門舉  

行 奉 獻 壇 的 典 禮 ^如 ^ 於 長 達 七 日 之 久  

( 代 下 七 9 ) 。所 羅 門 的 獻 殿 ，和以斯拉  

時 代 的 獻 殿 ，都 有 很 多 的 祭 牲 （王 上  

八 63 ; 拉 六 17 ) 。

從 以 色 列 人 的 惯 例 來 ©，爲宗敎性的  

建 構 舉 行 奉 獻 禮 有 特 殊 的 意 義 。一項計劃  

的 完 成 要 有 其 建 築 物 的 啓 用 儀 式 ，也恰當  

地 伴 以 獻 祭 和 喜 樂 。啓用的典禮自有其地  

位 和 惯 値 。在 其 他 地 方 ，用別的字眼更加  

強調把人奉獻給神。

精 練 壯 丁 、訓 練 有 素 的 樸 人  

* 本 字 傲 在 創 十 四 1 4 中 出 現 過 一 次 。現  

代 譯 爲 武־״ 裝 的 家 臣 』 ，爲 巴 勒 斯 坦 的 首  

領 所 用 ，如 埃 及 咒 詛 文 獻 中 所 提 （該 文 獻  

爲 主 前 十 九 〜 十 八 世 紀 的 產 物 ，也 出 現 在  

另 一 個 主 前 十 五 世 紀 的 楔 形 碑 文 ，是 在 以  

色 列 T a a n a c h 地 方 發 現 的 ） 。這 個 聖 經 只  

出 現 一 次 的 字 有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的 平 行 字 ， 

這 在 經 文 學 上 是 很 重 要 的 。亞 伯 拉 罕 家 中  

的 精 練 壯 丁  3 1 8 人 這 個 數 目 不 爾 要 拿 來 發  

挪 作 文 章 。也 不 必 拿 去 和 亞 門 諾 裴 斯 三 世  

( A m enophis I I I ，編 按 ：古 埃 及 王 ，主 前  

1408— 1372 ) 的 蜣 螂 雕 像 （S c a ra b ， 編  

按 ：古 埃 及 人 用 作 護 符 的 寶 石 雕 刻 物 ）作  

準 確 的 比 較 י 那 衷 記 載 著 G ilu k h ip la公 主  

由 N ahara im  ( 哈 蘭 ）來 ，且 攜 同 3 1 7 名 

哈 伽 女 子 （A · D e B u c k ， E gyp tian  H eading  
BOM J，1948, 頁  67 ) 。

奉 獻 、獻 殿 禮

' 本 字 以 希 伯 來 文 出 現 過 八 次 י 在 以 斯  

拉 和 但 以 理 密 的 亞 蘭 文 部 分 每 卷 各 出 現 兩

次 。

本 字 由 於 在 兩 約 之 間 ，安 提 阿 哥 一 伊  

皮 法 尼 （ A ntiochus Epiphanes ) 的 聚 濟 行  

爲 之 後 ，聖 殿 再 次 恢 復 敬 拜 而 大 大 有 名 。 

約 十 2 2 曾 提 及 修 殿 節 ，大 槪 是 在 一- ־1 月

末 。

參 考 書 目 ：A lbright, W . F·， JB L  58 : 96· 
 ， BA SO R 94 : 24· L am bdin ， T hom as
O ., JA O S 73 ： 150. Reif, S. C ., “Dedi- 
cated  to ד  נ ח ，， V T  22 : 495—501.

V. P .  H .

D?P! (h in n a m )  B  694b

693.1 ל  מ חן  冰 電

694 Αάτιαη) I〉 ח^ו  施 恩 、可 憐 本 字 之  

H ith p a e l字 幹 意 爲 哀 求 、祈 求

衍 生 詞

6 9 4 a  tin  蒙 恩 、恩 惠

094b  个則"  ( h tn n a m )  ^  όή '  
白 白 的

694c חין  ( M n J 美 好 値 見 於  

伯 四  一  1 2 [  Η  4 ]
694d  1 ו3ח ו  (h a n n U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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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4  I j n  (h a n a n )  I

694e 1חנמדד 施 恩

6 9 4 f T) תחןדד1  y w n a j  祈 求  

694g תחנוך1   " α Α 3 / ιβ τ ι )祈 求

本 字 與 亞 喀 得 語 、Λα/ιδ/ m 給 予w
恩 惠 、施 恩 ，烏 加 列 文 Λ/ m 施 恩 （ U T  
19 : no. 882 ) 和 阿 拉 伯 文 /w /m «同 情 、憐י·
憫 同 源 。

Qal 出 現  56 次 H י  ithpael 出 現  17 
次 ， H ophal — 次 ， Piel 也 一 次 ， Polel 二  

次 ， N iphal —次 。

動 詞 纟 加 《71描 寫 某 人 筘 見 別 人 有 爾  

要 ，出 自 內 心 的 有 所 回 應 ，給 他 一 些 柬  

西 。Α ρ-T h o m a s認 爲 此 励 詞 來 自 一 個 雙 字  

母 字 根 ，意 爲 攣 腰 、屈 身 י 即 屈 钤 施 恩 ， 

此 說 法 說 服 力 不 大 。根 據 F la c k 的 說 法 ， 

這 動 詞 是 「一 個 髙 位 者 向 一 個 無 « 正 理 由  

可 要 求 被 待 以 恩 慈 者 所 行 的 事 ■ !。

N e u b a iie r對 早 期 的 硏 究 有 所 回 應 ，在  

他 最 近 的 論 文 中 指 出 י 這 勋 詞 是 描 述 神 介  

入 一 件 事 爲 要 救 助 ，胬 扶 祂 忠 心 的 僕 人 或  

國 家 ，強 調 的 是 忠 誠 ，而 非 恩 惠 和 愛 心 。 

他 是 從 社 會 關 係 延 伸 到 神 學 關 係 而 得 此 結  

論 ，企 圖 在 每 個 y m z n 及 其 衍 生 詞 所 出 現  

的 地 方 都 把 這 個 意 義 放 進 來 ，使 得 解 釋 變  

得 勉 強 。

L X X 翻 譯 此 字 爲 0汝如>曲 同 情 、憐  

憫 י 也 譯 爲 e/化 表 示 恩 忠 或 憐 憫 ，而 譯 其  

H ithpael 字 幹 爲  祈 求 。

本 動 詞 用 於 社 會 性 或 非 宗 敎 性 的 上 下  

文 ，也 用 於 神 學 性 的 上 下 文 ，經 常 帶 有 對  

窮 人 施 恩 悤 之 意 。

約 伯 哀 求 他 們 的 朋 友 們 ， ז 可־ 憐 我 ， 

可 憐 我 J ( 伯 十 九 21 ) 。

H ith p a e l字 幹 的 意 思 是 哀 求 י 如 創 四  

二 2 1 中 ，約 瑟 的 兄 弟 回 想 當 約 瑟 向 他 們 哀  

求 的 。五 十 夫 長 ，爲 他 及 五 十 個 僕 人 的 性  

命 哀 求 以 利 亞 （王 下 一  13 ) 。以 斯 帖 俯 伏  

在 王 的 腳 前 流 淚 哀 吿 （斯 八 3 ··參 四 8 ) 。

在 耶 廿 二 2 3 中 י 沿 似 N ip h a l的 甿 -
可 憐 ，可 能 是 一 個 經 文 上 的 錯 誤 ，應  

敍 是 如 # 的 衍 生 字 ，如 L X X 別 西 大  

( 卩^11丨他\ 嵆 約 敍 利 亞 文 譯 本 ） ，他 爾 根  

( T a rg u m ，舊 約 亞 蘭 文 意 譯 本 ）所 顯 示 。 

現 代 的 一 些 譯 本 依 LX X  /caras־/ 伙 似 祕 譯  

爲 「那 時 你 會 怎 樣 唉 哼 阿 』 。

Q a l則 多 次 出 現 י 約 有 4 1 次 י 皆 逛 以  

耶 和 華 爲 主 詞 。祈 求 句 「求 神 憐

恤 我 《1在 詩 箱 中 共 用 了  1 9 次 。在 孤 獨 困 苦  

時 （詩 廿 五 16 י ( 在 急 難 之 中 （詩 卅  

一  9 ) ，在 過 犯 之 中 （詩 五 一  1 ) ，詩 人  

會 求 神 憐 恤 他 。在 詩 五 一 ，詩 人 向 神 求 的  

恩 忠 是 神 除 去 對 他 的 控 訴 （ 參 赛 卅  

三 2 ) °
神 也 施 恩 給 雅 各 的 孩 子 們 （創 卅  

三 5 ) ，並 且 使 他 昌 盛 （削 卅 三 11 ) 。約  

瑟 祝 福 便 雅 憫 （削 四 三 29 ) ，亞 倫 祝 福 以  

色 列 人 （民 六 25 ) 都 是 求 神 以 恩 相 待 。

阿 糜 司 向 聽 衆 呼 齠 要 建 立 公 義 ，好 使  

耶 和 華 可 以 施 恩 給 他 們 （縻 五 15 ) 。分 析  

到 圾 後 ，耶 和 華 有 主 權 施 恩 給 祂 所 揀 選 的  

人 （出 卅 三 19 )
H ith p a e l用 於 向 神 祈 求 的 場 合 ：摩 西  

懇 求 蒞 應 許 美 地 （申 三 23 ) ; 所 羅 門 在 獻  

聖 殿 禮 時 （王 上 八 3 3 ，4 7 ， 59 ; 九 3 ; 代  

下 六 2 4 ， 37 ) : 詩 人 的 懇 求 （詩 卅 8 ; — 
四 二 1 ) : 何 西 阿 （十 二 4 ) 說 雅 各 懇 求  

天 使 爲 他 祝 福 。比 勒 達 建 議 約 伯 殷 勤 的 尋  

求 神 ，向 全 能 者 懇 求 （伯 八 5 י ( 約 伯 承  

認 他 雖 然 爲 義 י 但 這 也 是 他 惟 一 能 作 的 了  

( 伯 九 15 ) 。詩 七 七 9 『難 道 神 忘 記 開  

恩 ？ 』是 把 當 成 不 定 詞 ，但 D a- 
h o o d 把 它 當 成 货 名 詞 ，與 慈  

悲 J 平 行 ，譯 爲 『神 最 裏 面 的 部 分 已 經 枯  

乾 了 嗎 ？ J 。

動 詞 — n a n 及 其 衍 生 詞 與 它 字 組 成 的  

人 名 共 ^ 5 1 個 ， 包 括 ： 巴 勒 哈 南  

( B aalhanan 伊 י (  勒 哈 難 （ E lhanan  ) ， 

哈 楠 業 （ H ananel ) ，哈 拿 尼 （ H anan i ) · 
哈 傘 尼 亞 （ H anan iah  ) ， 哈 拿 （H an- 
nah ) ，哈 嫩 （ H anun  ) ，希 命 達 （H ena- 
dad  ) ，約 哈 難 （ Jehohanan  ) ， 約 哈 難  

( Johanan 提 י (  欣 傘 （ T ehinnah  ) 。參 迦  

太 蕋 的 名 字 漢 諾 （ H anno  ) ，漢 尼 拔 （ 

H annibal ) 也 由 此 而 生 。

女 人 的 名 字 由 H annah  ( 哈 傘 ）而 來  

的 有 ：A nna，A n n，N an，N ancy ， A nita 
( 西 班 牙 文 ） 和 A nnette  ( 法 文 ） 。 

由 J o h a n a n ( 約 哈 承 ）而 來 的 名 字 有 ： 

Jo h n ， Jean  ( 法 文 ） ， G iovanni ( 義 文 ）， 

Ju an  ( 西 班 牙 文 ），Jo h an n，和  H ans ( 徳  

文 ） ， Jan  ( 荷 文 ）和 Ivan ( 俄 文 ） 。

其 他 Λ δ η α η 的 同 義 字 ， 見 ♦ · ·־
和  °

A h 蒙 恩 、恩 惠 、嫵 媚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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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4  t j Π (h a n a n )  I

本 字 共 出 現 6 9 次 י 其 中 在־ז 你 眼 前 紱  

恩 J 的 片 語 則 有 4 3 次 י 七 次 和 励 詞 『施 J 
一 起 出 現 י 有 三 次 和 勋 詞 『獲 得 J 一 起  

( 斯 二 ; י 17 15 五 י ( 2 另 外 有 1 4 次 獨  

立 用 法 。

本 字 從 來 不 加 冠 詞 ，也 不 以 複 數 形 式  

出 現 。创 卅 九 2 1 是 唯 一 加 上 人 稱 字 尾 的 地  

方 。

本 字 大 部 分 的 出 現 處 皆 是 一 般 非 宗 敎  

性 的 用 法 י 而 未 見 神 學 意 茬 。 與 励 詞  

/[心 ⑶ ；用 法 上 的 不 同 ，轻 虛 點 不 在 給 予 者 ， 

& 在 接 受 者 玢 上 ，其 所 接 受 的 東 西 。並 且  

也 不 像 励 詞 及 其 他 衍 生 詞 頻 繁 地 在 詩 篇 中  

出 現 ；今 〜 只 有 出 現 過 二 次 ：詩 八 四 11 
「因 爲 ^ 和 華 足 日 頭 是 盾 牌 ，要 賜 下 恩 惠  

和 榮 耀 j  ; 詩 四 五 י 2 新 郞 嘴 琪 滿 有 恩  

惠 °
在 箴 言 出 現 1 3 次 ，通 常 帶 有 美 學  

上 的 ^ 義 י 指 嫵 媚 或 美 麗 。

如 1^01^3收 ־1 所 強 調 י 這 片 語 所 出 現  

的 許 多 經 文 是 關 於 上 對 下 之 間 的 關 係 י 如  

王 對 其 臣 屬 。但 若 說 這 是 與 門 術 語 י 所 以  

雅 各 在 創 卅 二 5 : 卅 三 8 ， 10 1 5 是י  承 認  

自 己 爲 以 掃 臣 僕 י 就 言 過 其 苡 了 。

這 片 語 出 現 在 可 否 離 婚 的 關 鍵 經 文 中  

( 申 廿 四 1 ) ; 這 也 是 希 列 （ HiUel ) 和 煞  

買 （ Sham m ai ) 之 間 爭 辯 之 所 在 。 （編  

按 ：二 人 皆 爲 較 耶 穌 稍 早 之 猶 太 拉 比 י 希  

列 對 離 婚 的 卷 法 較 寬 鬆 י 煞 買 較 嚴 格 ） 。 

拉 比 亞 及 巴 （ A kiba י 約 主 後 50— 132 ) 認  

爲 一 個 男 人 可 以 與 姿 子 離 婚 ，『甚 至 只 是  

因 爲 丈 夫 發 現 比 荽 子 漂 亮 的 女 子 י 因 聖 經  

是 說 「如 果 她 在 丈 夫 眼 中 未 見 美 貌 」 J 。

在 神 學 上 的 用 法 ，挪 亞 和 摩 西 被 稱 爲  

是 Γ 在 耶 和 華 眼 前 蒙 恩 』 （61」六 8 ; 出 卅  

三 1 2 ) 。是 神 使 約 瑟 在 司 獄 的 眼 前 蒙 恩  

( 创 卅 九 י ( 21 也 使 以 色 列 人 在 埃 及 人 眼  

前 蒙 恩 （出 三 21 ; Λ ·一  3 · ·十 二 36 ) 。 

民 ^ -一  1 5縻 西 其 11是 向 神 說 ，『請 祢 爾 我  

—個 忙 ，將 我 殺 了  J 。

亞 十 二 1〇『大 衛 家 和 耶 路 撒 冷 的 居 民  

將 有 恩 忠 （ Αέη ) 和 懇 求 （ ) 的 

靈 澆 灌 在 他 們 身 上 j ，他 爾 根 譯 爲 一 種  

恩 班 和 憐 憫 的 遯 J ，U n g e r則 認 爲 逛 指 聖  

靈 〇

所 羅 巴 伯 完 成 聖 殿 建 築 之 時 ， ־1 人 且

大 聲 歡 呼 說 י 願 恩 惠 恩 惠 歸 與 逍 殿 J ( 亞

四 7 ) ，直 譯 就 是 Γ Λ έη』 。 U nger• ■

詮 釋 其 義 爲 『道 殿 多 麼 美 麗 哦 J ，SelH n則  

建 議 應 是 『Bravo, B rav o !( 好 ί
好 ！ ） J 。

另 有 一 些 經 文 的 窓 思 是 迷 人 之  

力 ，或 有 吸 引 力 的 性 '格 ，使 他 在 別 人 眼 中  

有 好 印 象 。在 A h iq a r的 亞 蘭 文 箴 言 中 也  

有 道 樣 的 片 語 /m g׳/»· 「一*個人的

迷 人 之 處 在 於 他 的 眞 货 j  ( A N E T，no. 
1 3 2 ,頁 429 ) 。一 個 人 要 留 意 智 _ 才 使 他  

有 逍 吸 引 力 （ 箴 三 4 : 十 三 15 ; 傅  

九 丨 丨 · ·十 12 ) 。有 這 樣 吸 引 力 的 女 子  

( ^一  16 ; 參 ^  —  22 ) 才 配 得 尊 榮 ， 

而 不 是 美 貌 的 女 子 。

敬 设 耶 和 華 的 女 子 是 應 當 讚 美 的 ，只 

有 虛 假 的 吸 引 力 和 空 洞 美 貌 的 女 子 則 否  

( 箴 卅 一  30 ) 。鴻 三 4 比 喩 尼 尼 微 爲  

t l)bat h in  的 敗 女 譯 י  爲  ka il· k a i
• •:4
epicharis，武 加 大  speciosae ei g m ia e  Sfl 
『美 貌 和 令 人 喜 歡 的 』 ，參 N A B 作 fair 

and charm ing ; N EB 作  fair-seem ing °

色 費 的  '  白 白 的 、不 公 平 的 、 

没 有 理 由 的 、無 功 效 的

參 拉 丁 文  gratis י 英 文  g ra tu ito u s ly。 

本 副 詞 共 出 現 3 2 次 ，本 身 沒 有 宗 敎 上 的 意

義 °

它 可 意 爲 Γ 白 白 的 J ( 創 廿 九 15 ) 。 

在 出 廿 一  2 ,  1 1 中 它 用 於 希 伯 來 僕 人 得 自  

由 。在 民 一 5*־{־ 用 於 在 埃 及 不 花 錢 就 喫 的  

食 物 。在 费 五 二 3 中 用 於 白 白 自 资 爲 奴 的

猶 太 人 。

在 箴 廿 三 2 9 中 酒 使 人 無 故 受 傷 ，呂 

本 ：無 緣 無 故 地 。

詩 人 抱 怨 說 他 的 敵 人 無 故 地 爲 他 暗 設  

網 羅 （詩 卅 五 7 י ( 現 代 及 呂 本 皆 譯 爲 無  

緣 無 故 地 。參 詩 一 〇 九 3 ·· 九 1 6 1。

W n M m 在 約 伯 記 中 有 幾 種 意 思 。撒 但  

問 耶 >〇 華 說 ，約 伯 敬 畏 神 ，豈 是 白 白 的  

呢 ？即 沒 有 隱 藏 的 目 的 （伯 一  9 ) 。神 的  

回 應 煶 向 撒 但 說 牠 激 動 祂 無 故 或 没 有 正 當  

理 由 攻 擊 約 伯 （伯 二 3 ) 。稍 後 約 伯 抱 怨  

道 ，「無 故 的 加 增 我 的 损 傷 』 （九 17 ) 。 

以 利 法 贲 難 約 伯 ， Γ以 不 義 的 方 式 取 了 別  

人 的 抵 押 之 物 』 （伯 廿 二 6 ) °
本 字 也 可 譯 爲 Γ 徒 然 』 י 如 箴 一  π 中 

爲 網 安 設 了 卻 煶 徒 然 ；結 六 1〇 中 י 耶 和 華  

警 吿 脫 祂 並 非 說 空 話 。

D a h o o d 建 議 ，若 從 烏 加 列 文 來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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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n rm m 可 譯 爲 Γ 秘 密 的 、鬼 鬼 祟 祟，® 
的 J i：如 詩 卅 五 7 ) 。不 過 傅 統 上 的 解 釋

(無 故 的 ）很 合 理。

與 希 伯 來 文 /p m m 同 源 的 亞 蘭 文 励 詞 

以 P e a l字 幹 出 現 於 但 四 2 7 ，但 以 理 諫 言 

尼 布 甲 尼 撒 「 向 窮 人 顯 憐 憫 J ，也 

以 招 出 叩 以 字 幹 出 現 於 但 六 11 [ 亞 蘭 文

指 但 以 理 的 懇 求。12 ] י

hannfln 
有 1 1 次 是 與י本 字 出 現 1 3 次 

Γ 慈 悲 、 同 情 J 連 用 。L X X 通 ‘ 作 

『慈 悲 的 』 。此 形 容 詞 描 繪 耶 和 華 

恩 忠 的 作 爲 。祂 的 恩 患 是 和 祂 的 公 義 同 時 

因 大 部 分 論 及 神 ％ rm aw.之 經 文，י彰 顯 

。也 會 並 提 祂 懲 罰 罪 惡 ，如 & 二 1 3 
所 有 的 出 處 都 是 指 神 （出 廿  

，9 ;尼 九 1 四־ 7 6 ; 代 下 州־二 27 ; 州

— ; 4------------; 31 ;詩 八 六 15 ; — 〇 三 8
。( 一 六 5 ; — 四 五 8 ; 珥 二 13 ; 拿 四 2

二 4 中 R S V 加 上 『主 J ，變 成 有-------詩

恩 葸 的 那 一 位 是 指 神 ，但 可 能 這 褒 描 寫 的 

是 義 人 ，與 他 的 神 分 享 祂 的 特 質。 

也 許 這 字 最 重 要 且 著 名 的 用 法 ，是 摩 

西 在 西 乃 山 上 ，神 向 他 宣 吿 祂 的 名 『耶 和 

華 、耶 和 華 、是 有 憐 憫 有 恩 典 的 神 』 （出 

卅 四 6 ) 。這 節 經 文 也 重 覆 出 現 在 以 後 的 

但 用 不 同 片 語 ；詩 八 六י 經 卷 （民 十 四 18 
15 ; —0 三 8 ; — 四 五 8 ; 珥 二 13 ; 傘 四

° ( 2

A f in in S 施 恩 、憐 例 

僅 見 於 耶 十 六 1 3。L X X 譯 爲 e/e〇y 
憐 憫 慈 悲 ，因 爲 猶 大 背 道 ，所 以 神 說 『我

必 不 向 你 們 施 恩 J。

祈 求 、恩 惠  

I 本 字 共 出 現 2 4 次 ，除 了 二 處 經 文 意 爲 

其 餘 皆 爲 祈 禱 求 恩 。有 半 數 出 現י憐 恫 外  

在 所 羅 門 獻 殿 的 禱 詞 褒 （王 上 八 〜 九 章，

代 下 六 章。）

一  20 r f i r m a 是 指 勝 利 者 對 被־|-在 窗 

征 服 者 所 顯 的 憐 惘 \ 拉 九 8 指 耶 和 華 的 

憐 憫  J ( N A B )。 ־״ 「恩 典  J ( K JV  ) 或 

上 述 二 處 經 文 L X X 皆 譯 爲 e/e〇y ，憐 憫。

懇 求

般 說־־־־。總 是 以 複 數 出 現

來 和 上 面 的 字 相 似 ，但 較 不 是 代 表 正 式 的  

懇 求 （馑 一 次 出 現 在 所 羅 門 的 禱 詞 中 ，代  

下 六 21 ) ，而 是 表 達 心 娌 受 困 苦 後 的 傾  

訴 י 在 耶 三 י 21 卅 一  9 與 哭־״ 泣 』平 行 。 

有 七 次 在 詩 筛 中 ，除 一 次 外 皆 是 以 片 語 如 / 
「我 懇 求 的 聲 音 J 出 現 。

9

參 考 書 目 ：Α ρ-T hom as，D .R .， 44Some
Aspects o f  the ro o t H N N  in the Old
T estam ent，” JSS 2 *· 128 — 48· F lack， E r
E ·， “ The C oncept o f  G race in Biblical
T h o u g h t，” Biblcal studies in M em ory o f
H. C . A llem en, ed. J. M. M yers, A ugustin,
I960, pp. 1 3 7 5 4 ־ ־ . Lofthouse, W ., 44Hen#
and  Hesed in the O ld T estam ent，” ZAW·、

51 : 29—35· Reed, W illiam  L., 44Some 
Im plications o f  H E N  for O ld Testam ent 
Religion ，，’ JB L  73 : 3 6 _ 4 1 .  R ichardson, 
TW B, pp. 80, 100. Snaith , N . H ., The 
D istinctive Ideas o f the O ld T estam ent， 
London: E pw orth , 1944, pp. 127— 13 U 
T o rran ce，T . F·， “ The D octrine o f  G race 
in the O ld T estam en t,״ SJT 1 : 55—65- 
T D N T , IX , pp T .־־ 376381. H A T , I. pp. 
5 8 7 5 9 6 ־ ־ .

E■ Y·

695 ו5ח   I I 憎 惡 僅 見 於 伯 十 九

17

696 ח  חנ  污 穢 、站 污

衍 生 詞

6 9 6 a ח+  Π 行 נ 象 冰 的 年

6 9 6 b ח+  חנ  不 虔 敬 的 人

696c ^ה  חנ  (h& uH pp& ) t
僅1 5 現 ‘ 耶 廿 三 15

本 字 的 核 心 觀 念 是 指 偏 離 正 確 之 路 ’ 
而 在 阿 拉 伯 文 可 指 迎 向 正 途 。亞 蘭 文 的 字  

根 意 思 是 虛־״ 僞 地 行 』 、 ־1 僞 善 而 行 ■! ’ 
亞 喀 得 文 （亞 馬 拿 泥 版 ） 向־״ （某 人 ）行  

殘 凝 j  ( BDB ) 。這 動 詞 出 現 1 1 次 ’有  

七 次 是 Q a l字 幹 。

本 動 詞 可 指 土 地 被 各 種 原 因 汚 穢 。 Qal 
字 幹 中 提 到 犯 了 律 法 、觸 犯 律 例 、違 反  

約 י 這 些 都 玷 汚 了 土 地 （赛 廿 四 5 ) 。違  

反 婚 約 另 娶 別 人 ，以 後 就 不 能 回 來 再 娶 前  

麥 （否 則 就 大 大 站 污 了 地 ） ；同 樣 的 ’綮

342



6 9 8 ד  ס ח  (h a d )  I

恩 的 百 姓 在 獻 身 於 偶 像 和 主 之 間 徘 徊 也 玷  

汚 了 地 （耶 三 1 ) 。 迦 南 人 生 殖 崇 拜  

( fertility c u l t，編 按 ：包 括 婚 姻 、生 產 、 

種 植 、收 割 י 巴 力 即 爲 此 神 祇 ）的 不 逍  

徳 ，和 其 它 極 度 邪 惡 之 班 י 在 地 的 各 山 頂  

上 都 可 見 其 痕 跡 י 道 樣 便 汚 穢 了 地 （耶 三  

2 ， 9 ) 。由 於 衆 多 的 罪 联 י 錫 安 有 被 神 啻  

敎 ，外 邦 要 來 玷 汚 她 的 危 險 （彌 四 11 ) 。

H ip h il字 幹 描 繪 地 被 玷 汚 的 聚 況 。流  

無 辜 之 人 血 的 凶 手 被 認 爲 是 玷 汚 地 （民 卅  

五  33 ) 。

先 和 和 祭 司 也 可 能 被 玷 汚 。他 們 邪 惡  

的 行 爲 甚 至 可 在 主 的 殿 中 發 現 י 他 們 的 汚  

穢 玷 汚 了 殿 （耶 廿 三 11 ) 。但 以 理 關 於 安  

提 阿 哥 伊 皮 法 尼 （ A ndochus Epiphanes ) 
的 預 言 顯 示 他 要 討 好 （但 苡 際 上 是 玷 汚 ） 

那 些 先 行 破 壞 聖 約 的 人 。一 些 被 引 誘 的 王  

會 毀 壞 聖 所 ，其 贸 是 服 事 自 己 的 私 慾 ；但  

與 此 相 抗 衡 的 力 ® י  是 那 些 認 識 神 的 子 民  

( 馬 加 比 家 族 ）會 採 取 行 動 對 抗 邪 惡 （但  

Η־־一  32 ) °
本 形 容 詞 指 那 忘 記 神 ，不 敬 虔 （伯 八  

13 ) ，與 一 切 正 直 的 作 對 （伯 十 七 8 ; 费  

九 17 : 十 6 ) 之 人 。在 1 3 次 用 法 中 ，有  

八 次 是 在 約 伯 記 中 ，強 調 不 虔 誠 人 的 作 爲  

及 悲 劇 性 的 結 局 。 「不 虔 敬 人 的 指 望 要 滅  

沒 J ( 伯 八 13 ) ， ״ 不־ 虔 誠 的 人 不 得 到 他  

面 前 』 （伯 十 三 1 6 ) ，與 不 敬 虔 之 人 交 往  

結 不 出 果 子 （伯 十 五 34 ) 。 『不 敬 虔 人 的  

喜 樂 不 過 轉 眼 之 間 』 （絕 不 會 到 永 恆 ，伯  

廿 5 ) 。不 虔 敬 的 人 不 應 作 王 ，免 得 百 姓  

跌 入 網 羅 （伯 卅 四 30 ) 。凡 是 忘 記 敬 畏 神  

的 ，就 是 不 敬 虔 者 ，造 成 社 會 的 不 安 ，這  

等 人 必 受 審 判 。

大 衛 描 述 不 敬 虔 之 人 起 伏 不 定 的 個  ־
性 י 那 些 抵 擋 他 的 人 被 比 喩 成 席 上 好 嬸 笑  

的 狂 妄 人 （詩 卅 五 16 ) ，這 等 人 的 個 性 、 

作 爲 ，神 必 定 審 判 。報 應 將 如 此 之 快 地 臨  

到 ，以 致 即 使 不 敬 虔 的 人 都 會 戦 抖 且 被 驚  

嚇 （赛 卅 三 14 ) 。

和 71印 褻 漬 的 事 （赛 卅 二 6 )
ן 無 人 可 與 之 理 論 的 愚 頑 人 （煅 惡 劣 的  

字 眼 ，原 文 爲 他 沾 / ，見 1285a ) 是 行 褻 濱  

之 人 。

Α ώ η έ ρ 不 敬 虔 的

L. G .

697  *pjn 弔 傲 見 於  N iphal (
撒 下 十 七 23 ) 和 Piel ( 鴻 二 1 3 ，和  

合 作 掐־״ ■ !)

衍 生 詞

6 9 7 a ל!  חנ © ( m a h & n & q )勒 死

698  1 ר ס ח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6 9 8 a 广 חסדן·  〜 從 心 慈 愛 、恩 惠 、

6 9 8 b 聖 חסידץ־  民 、敬 畏

神 的 人

698c ה  ד חסי  (h & std a ) ^  ^
因 其 對 幼 —慈 愛 之 故 ）

有 幾 世 紀 之 久 ~ י 從^ /都 翻 譯 成 憐 憫 、 

慈 愛 、或 愛 等 字 。L X X 通 常 用 e fc a s憐 憫  

而 拉 厂 文 用 m/% r/coWa! ° 他 爾 根 和 敍 利 亞  

譯 本 經 常 用 一 個 ( 編 按 ：意 爲 好 ）的 同  

源 字 。本 字 根 沒 ^ 在 亞 喀 得 文 或 烏 加 列 文  

中 出 現 過 。字 典 從 B D B 到 G B  ( 用 ZJ- 
M e 、 、愛 、良 善 、恩 惠 ）都  

差 不 多 。不 過 K B 則 說 是 『彼 此 相 屬 之 人  

相 互 的 義 務 』 。

緊 在  1· E lbogen 之 後 ， 1927 年  Nel- 
son G lu e c k 出 版 了 他 的 博 士 論 文  

/Ae β/Λ/e ( 德 文 ，A· G ottschalk  英 譯 ）由 

G . A. L a R u e 寫 序 言 。此 扭 成 爲 有 關  

討 論 的 分 水 嶺 。他 的 觀 點 已 被 廣 泛 接 ^ 。 

總 括 來 說 ，G h ie c k 建 立 起 這 個 逐 漸 長 成 的  

槪 念 ，認 爲 以 色 列 人 如 同 赫 人 或 其 他 民 族  

一 般 ，經 由 立 約 從 屬 於 於 其 神 明 。他 認 爲  

神 被 描 繪 爲 基 本 上 藉 此 法 與 以 色 列 打 交 道  

。十 誡 等 即 是 立 約 的 條 件 ，以 色 列 的 勝 利  

是 守 約 的 回 報 י 而 她 的 變 節 就 是 違 約 。所  

以 神 的 基 本 上 並 非 憐 憫 ，乃 是 對 祂  

約 的 忠 ^ ，這 樣 的 忠 誠 同 時 也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责 任  ° W. F. L ofthouse ( 1933 ) ，N . H· 
Snaith  ( 1944 ) , H , W . R obinson ( 1946 
) ， U go M asing ( 1954 ) 及 其 他 許 多 人 大  

體 上 都 接 受 他 的 講 法 。

但 是 也 有 其 他 人 不 贊 成 此 說 。F. 
Assension ( 1949 ) 根 據 各 茵 約 課 本 認 爲 本  

字 意 思 還 是 憐 憫 。H. J. Stoebe ( 1 9 5 1的 博  

士 論 文 י 也 發 表 在 1952 V T 和 T H A T  
中 ）則 認 爲 是 良 善 和 恩 慈 J 。 Sidney Hi- 
11s 和  K atherine D. Sakenfeld ( The  
M eaning  o f  H ese d  in the H ebrew  B ibl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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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認 爲 一 般 而 言 ， 是  

一 種 自 主 的 拯 救 和 釋 放 行 励 ，這 & 行 励 在  

先 知 的 用 法 中 含 括 信 资 。逭 些 歷 史 性 的 綜  

5便 和 參 考 资 料 可 見 Sakenfeld pp. 1— 13 
( 以 下 稱 S a k .) 以 及 L a R u e在 G lu e c k 密 

中 的 說 明 （以 下 稱 G , ) 。

作 者 想 強 調 下 列 兩 點 的 神 學 上 差 異 是  

相 當 大 的 ：到 底 十 誠 只 是 一 些 規 條 ，僅 限  

於 以 色 人 י 神 對 它 忠 實 ，也 要 求 以 色 列 人  

對 它 忠 订 ；還 是 它 們 （十 誡 ）·是 永 存 的 原  

則 י 是 發 自 神 的 本 性 和 創 造 ，是 人 必 須 遵  

行 的 י 也 是 神 公 義 漭 判 的 標 準 ’或 是 在 它  

之 外 神 要 顯 出 愛 、仁 慈 和 憐 憫 。

要 討 論 Aeserf的 意 義 我 們 應 照 G  · 和  

S a k .的 作 法 ：先 討 論 本 字 的 非 宗 敎 性 用  

法 ，即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G lu e c k 主 張  

以 倫 理 上 彼 此 約 束 的 關 係 ’苡 行 於 親  

k 、主 僕 、盟 友 、朋 友 和 官 長 間 ，它 是 對  

約 之 義 務 的 忠 誠 ，逭 義 務 包 括 明 列 出 來 的  

和 隱 含 於 其 中 的 。S a k e n fe ld也 持 有 相 似 的  

說 法 ，但 下 結 論 時 說 ，的 確 有 一 個 關 係 存  

在 （愛 總 是 馄 要 一 個 主 體 —— 客 體 間 的 關  

係 ） י 但 ^ 狀^ 是 白 白 地 赏 賜 。 「 自 主 的  

決 定 』是 ^ 要 特 色 。當 某 人 處 在 待 援 的 地  

位 時 ，援 助 猶 如 及 時 之 雨 ，而 援 助 者 是 出  

於 自 願 ，Γ這 乃 是 所 有 經 文 中 的 中 心 特  

徵 j  ( 頁 45 ) 。

G lu e c k 的 說 法 好 像 他 已 確 苡 找 到 一 張  

契 約 ，但 其 苡 沒 有 。S to e b e 在 T H A T 廣 

泛 地 討 論 ( 頁 599—622 ) ，並 指  

明 （頁 607 ) 王 上 就 是 一 個 Λ μ« / 爲 非 預  

料 中 事 的 例 子 。便 哈 達 戰 敗 了 ，二 國 間 並  

無 契 約 存 在 ，但 他 還 是 期 盼 憐 憫  '  仁 慈 。 

S to e b e也 提 到 基 列 雅 比 人 所 作 的 （撒 下 二  

5 ) ，當 掃 羅 戰 敗 身 亡 ，蕋 列 雅 比 人 主 動 、 

甘 心 的 奪 回 掃 羅 屍 身 ，似 乎 明 顯 是 pwerf 
的 彰 顯 。

拉 班 願 意 利 百 加 嫁 給 以 撒 ，並 非 出 於  

任 何 契 約 性 條 件 （雖 然 G . 視 創 廿 四 5 0 爲  

神 的 護 理 ） ，拉 班 的 行 爲 是 對 長 久 失 散 之  

親 戚 ，流 露 出 來 的 仁 慈 之 情 ，因 他 大 可 輕  

易 地 說 聲 ：『不 ！ J 。若 琪 窜 皆 從 義 務 的  

角 度 來 裔 ，美 腿 的 路 得 故 取 則 將 失 去 光  

輝 。神 並 沒 有 義 務 替 寡 婦 在 摩 押 找 到 新 的  

丈 夫 （得 一  8 〜 9  ) 。路得是出於丨眞愛跟隨  

拿 俄 米 而 非 義 務 ：波 阿 斯 承 認 路 得 的 行 爲  

是 美 的 （二 Π 〜 1 2 ) ，並 稱 它 是  

( 三 1 0 ) ，甚 至 G lu e c k也 傾 向 認 爲 此 處

有 恩 慈 在 其 中 。喇 合 的 作 爲 亦 出 於 仁 慈  

( 锴 二 12 ) 。就 天 性 上 和 法 律 上 ，她的義  

務是對她的王及城市忠誠。創 十 九 1 9 天使 

對 羅 得 幾 乎 沒 有 契 約 上 的 责 任 —— 或是任  

何 贲 任 י 但 1 6 節 道 出 原 因 ，琪實上他們如  

此 行 的 理 由 是 因 他 們 的 憐־״ 恤 』（參赛六  

三 9 ) 。創廿一  2 3 亞 比 米 勒 以 他 先 前 的  

Aeserf爲理由要求與亞伯拉罕立約而得更多  

的 一 從 ( /。G lu e c k 又 提 及 撒 上 廿 8 ，1 4 ，

1 5 夫 術 和 約 拿 單 曾 因 友 誼 而 結 盟 。而 G . 
說 道 約 是 的 基 礎 。這 可 能 是 G . 的 

大 錯 ，他 ¥ 、記 約 是 由 「關 係 J 的基礎而產  

生 ，也 忘 記 約 的 责 任 經 常 比 約 更 深 一 層 。 

1 7 節 說 明 約 傘 單 愛 大 衛 ，這愛感動他與大  

衛 立 約 。當 約 拿 軍 過 世 時 ，大衛因愛感發  

悲 傷 ，並 非 责 任 的 緣 故 （撒下一  26 ) 。大 

衛 對 掃 羅 家 的 ，是 因 約 翕 單 的 緣 故 ’ 
而 並 非 履 行 立 ^ ] 的 貴 任 （撒 下 九 1 ，3 ，

7 ) 。G l u e c k 說 這 旣 非 恩 惠 也 非 憐 憫 ’此 

言 似 乎 差 矣 ，且 差 得 相 當 多 ；這是兄弟之  

情 ，是 若 對 約 忠 誠 就 應 該 要 有 的 。這種看  

法 是 沒 有 看 出 大 衛 個 性 中 的 深 處 。 S toebe 
稱 它 爲 β 心 朋 友 之 情 （ /rew rf/ic/z  

G es/A m w ng)的 自 發 性 證 據 。另外的例子不  

再 多 說 ，但 都 很 類 似 。大家都同意在斯二  

9 1 7 所י  指 的 是 恩 恵 、仁 慈 ，但有些人卻認  

爲是被擄之後非通常性之後的用法。

至 於 神 的 Aeserf，問題在於神當然與族鲁

長及以色列有立約的關係。所以神的  

可 稱 作 立 約 的 而 無 矛 盾 。但是同樣  

的 ，神 的 公 義 、審 判 、忠 誠 ，也可稱之爲  

立 約 的 審 判 … … 等 。問 題 是 ，究竟經文中  

是祂的々從 ^ 歸 因 於 祂 的 約 ，還是歸因於  

祂 永 ®  愛 ？難 道 不 正 如 D o m  

S o r g 所 觀 察 的 （見 參 ^ 遨 目 ）’其實是  

Γ 神 是 愛 』在薇約中的反映嗎？

一個早期著名的 用 法 是 神 宣 吿 祂 自 己  

的 性 情 ：出 廿 י 6 與 申 五 1〇和出州"四 6 〜 

7 平 行 。這 些 經 文 早 先 曾 被 G ” Sak· 
和  S t o e b e  以 底 本 （ d o c u m e n ta tio n  ’ 編 

按 ：一 種 假 設 ，以 爲 摩 西 五 經 非 一 人 所  

作 ）的 觀 點 來 討 論 。但 除 此 之 外 ，Sak ·強 

調 神 A m W 的 自 主 性 ，出現在所有的經文  

中 。 &  ( S akenfe ld  ) 注意到本字在出卅四  

6 〜 7 中 緊 鄰 其 它 意 爲 憐 憫 的 諸 字 ，並且  

說 ，Γ 神 Aeserf ( 即 憐 憫 ）的觀點在被擄  

與 歸 回 文 ^ 中益形重要 ·！，就這方面她有  

不 少 可 圈 可 點 的 看 法 （頁 1 1 9 ) 。但她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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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出 廿 和 申 五 是 在 「盟 約 的 上 下 文 J ( 頁 

י ( 131 而 且 『忠 誠 （愛 ）的 人 將 漀

י 而 不 忠 （恨 ）的 人 將 受 處 罰 ·J ( 頁 

131 ) 。這導致她強調約的原因逛前面的觀  

念 י 即旣然非宗敎性的約定中講宗主與臣  

僕 間 的 愛 ，兄 弟 、朋 友 之 誼 ’因此道些字  

眼 （愛 、情 證 ）是 約 中 的 字 眼 ，並且顯示  

這 與 至 少 暗 示 有 一 個 約 在 其 中 。道樣的觀  

點 忽 略 了 ״  י ־ 愛 ■I之 所 以 逛 個 契 約 性 的  

字 ，是 因 爲 君 王 用 Γ 愛 J 逭 個 一 般 性 的  

字 י 咨 試 使 約 發 生 效 力 。他們企圖使臣厠  

保 證 要 像 個 弟 兄 、朋 友 或 丈 夫 一 樣 。道並  

不 表 示 神 的 愛 備 滿 是 約 中 的 一 項 要 件 而  

已 י 母 寧 說 約 是 上 帝 愛 的 一 個 記 號 和 表  

達 。M c C a r th y 以 較 能 被 人 接 受 的 方 式 說 ：

Γ 出 十 九 〜 廿 四 的 西 乃 琪 件 ’就經文所示  

( 不 帶 後 來 所 添 加 的 東 西 ），並 不 支 持  

Γ 西 乃 琪 件 反 映出一個按契約形式所運作  

的 組 織 」這 種 講 法 。』他的觀點是說耶和  

華的能力和榮耀以及所行的禮儀產生這個  

聯 合 ，其 影 響 Γ 超 過 了 歷 史 、笹 約 、辎吿 

和 應 許  J ( M c C a rth y，D· J·, T re a ty  a n d  

C o v en an t, P on tif. Bib· In s t·，ed . o f  1963, 

頁 163 ) 。

出 廿 章 和 申 五 的 經 文 ，只是說神向那  

些 愛 祂 （5 ( 泊6/״ 的 人 顯 出 的 愛 （ ) 是 

相 反 於 祂 要 向 恨 祂 的 人 所 顯 出 的 （追討他  

們 的 罪 ）。這 段 誡 命 的 上 下 文 當 然 是 神 向  

全 人 類 所 定 的 旨 葸 ，雖 然 祂 特 別 關 注 祂 與  

以 色 列 人 的 約 。若 說 的 背 後 沒 有 神  

永 恆 神 聖 的 恩 慈 י 而 傲 止 於 此 約 ，則是錯  

誤 的 假 設 。

出 卅 四 6 〜7 的經文更完整也更嚴肅 ， 

整 個 事 件 是 當 百 姓 犯 罪 拜 金 牛 犢 之 後 ’是 

神 溫 柔 地 向 摩 西 啓 示 祂 自 己 。S a k e n fe ld在 

此 所 說 是 對 的 ，她 說 ，即 使 在 被 擄 之 前 『 

的 神 學 性 用 法 〔最 低 限 度 ！〕一定總  

^ 隱 含 赦 免 J ( 頁 1 1 9 ) 。在 拜 金 犓 斟 件  

的 上 下 文 和 用 字 中 ，當然明顯是和神的憐  

憫 有 關 。 除 本 義 外 還 帶 有 母 愛 的 含  

義 Γ י 恩 典 J 也 和 片 語 Γ不輕易發

怒 J ^目連。這些字在在表達了神本性是愛  

的 觀 念 。祂 大 有 和 ( 後面舍更  

多 討 論 ）。祂爲 ¥ 离 人 存 留 י 逭和赦  

罪 緊 緊 相 連 。若 這 一 切 只 是 ^說 神 遵 守 笹  

言 ，似 乎 沒 有 什 麼 具 體 意 義 。誓約之所以  

遵守是因爲起誓的逭位神是愛的神。

S a k e n fe ld舉 出 一 些 以 出 卅 四 6 〜7 爲

依 據 的 經 文 ，這 種 作 法 很 不 錯 ··民 十 四 18 
; 19 ;尼 九 17 ; 詩 八 六 15 ; — 〇 三 8〜 

一 四 五 8 ( 參 9 和 10 ) ; 珥 二 13 ; 拿四 

只 有 詩 八 六 1 5 在2י。逍 些 經 文 中 

^ /從1 /後 面 加 上 ’以加/。它們都談到了耶和 

有 些 也 提 到 祂 的 赦 免 。沒有一處י細 的 愛 

是 特 別 以 立 約 作 爲 的 蕋 礎。

誠) ׳־/前 面 提 到 的 片 語 和 ’e/m 
苡 ）被 一 些 人 認 爲 可 以 ' 支 持 帶 有 忠  

誠 或 忠 苡 逍 種 槪 念 的 講 法 。^片 語 共 出 現 

2 5 次 左 右 ，差不多有七次以上不是連得很 

近 。大 多 數 人 都 同 意 乃 是 二 詞 一 義 ，互相 

解 釋 。因 此 道 片 語 的 意 思 是 「信 贸 的 愛 J 
或 『眞 赏 的 仁 慈 j ，或 相 類 似 的 意 思 。在 

k in d n e s s和 fa i th fu ln e s s是個相當 י英 文 中 

對 等 的 二 詞 一 義 字 。這二字相連幾乎不會 

讓 人 認 爲 是 助 長 ~ 5 ^含 有 對 約 忠 誠 這 槪 

念 的 講 法 。若 說 這 字 已 有 這 樣 的 含 義 ，那 

爲 何 又 要 加 上 『信 苡 』來 形 容 它 呢 ？通常 

當 —s e r f單 獨 使 用 的 情 形 · 並沒有出現應 

對 “ 忠 誠 的 契 約 。有 人 說 王 上 三 3 有 ，但 

雖說神在 大 衛 的 兒 子 爲 王 這 事 上 顯 出 祂 的 

確 贲 是 因 著 約 ，但這也是因著祂在約 

背 後 的 愛 所 使 然 。這段經文並不把它歸諸 

於 對 約 的 忠 誠 性 。S to e b e在詩八九中第三 

節 的 約 是 蕋 於 第 二 節 的 k M rf  ( T H A T ，頁

° ( 615
另 外 — 也 常 和 Λ νί/ Γ 約 J 一起出 

現 ，共 有 七 次 ，還 有 一 些 地 方 ，二字出現 

’ 在 相 近 的 上 下 文 中 。主 要 出 處 是 申 七 9 
12 ;也 重 覆 在 王 上 八 23 ; 代 下 六 14 ··尼 

一  5 ; 九 32 ; 但 九 4 。 這 段 經 文 

被 S toebe  ( T H A T ，頁 616  ) 稱 爲 是 出 卅 

四 6 的 改 寫 。他 說 申 七 8 已將神的恩恵完 

全 建 立 在 祂 的 愛 之 上 。如 果 這 些 譯 爲 r 立 

約 的 愛 』或 Γ 約 和 愛 』 ，不要忘記愛是約 

的 基 礎 。逭 樣 的 說 法 可 由 耶 二 2 加以闡 

明 ，神 對 以 色 列 幼 年 的 ~ 狀£/被比喩成對 

新 婦 的 愛 情 。對 新 婦 的 愛 是 應 許 （立 約）

而 非 結 果。י的 甚 礎 

値 得 一 提 的 是 ，Aeserf也 有 1 5 次是和 

如詩一〇י 表 憐 憫 的 名 詞 相 連 ，像 m /A m
書

三 4  ; 亞 七 9 ( 參 出 卅 四 6 〜7 如 上 述）’ 
/2肋 ，如 创 十 九 19 ; 詩 一 〇 九 12 ; 如卜 

詩 九 四 18〜1 9 等 。這些字連用通常י 

^成 對 的 名 詞 而 不 是 彼 此 形 容 。逭 代 表

是描寫神愛的諸字之一。

* 所 以 很 明 顯 地 ，神和以色列有立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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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9 ד*  ס ח  (h a s a d )  I I

關 係 ，也 在 —M rf中 表 達 道 關 係 。祂 的  

Λβθβίί是 永 恆 的 （注 意 詩 一 州 六־ 的 Φ 吟  

h  ) —— 雖 然 以 法 蓮 及 他 人 的 —serf並 不  

是 這 樣 （何 六 4 ) 。不 過 ~ 狀 ( /是 否 一 定  

要 包 括 立 約 י 或 向 約 忠 誠 則 一 點 也 不 明  

確 。S to e b e認 爲 旣 指 態 度 也 指 行  

動 。這 種 態 度 和 愛 、良 善 等 平  

行 。它 是 愛 的 一 種 ^ י 它 的 對 象 & 於 可 憐  

的 狀 況 時 ，它 也 包 括 了 憐 憫 它 י

經 常 用 行 励 性 動 詞 如 「行 J י h 守 J ，所  

以 指 愛 的 行 動 和 性 質 。K J V 中 的 loving- 
k in d n e ss是 一 種 古 典 的 用 法 ，但 與 +e5ed 
這 個 字 完 整 的 意 義 相 去 不 遠 。 *

聖 民 、聖 者 、聖 徒

到 底 舊 約 中 神 的 子 民 被 稱 作 聖

民 ，是 因 爲 他 們 的 特 徵 是 ( 看 起 來

很 可 能 ） י 或 是 因 爲 他 們 乃 是 神 的

之 對 象 可 能 不 確 定 。本 字 共 使 用 3 2 次 ^ 有

2 5 次 在 詩 篇 中 י 單 數 和 複 數 交 替 使 用 。有

一 次 在 詩 十 六 י 16 是 指 要 來 的 那 聖 者 。本

字 在 馬 加 比 時 代 用 來 指 正 統 派 。

參 考 書 目 ：D en tan，R. C·， “ The L iterary
Affinities o f  Exodus 34 · 6fT.,״ VT 13 :
34—51■ F reedm an，D . N .， “ G o d  Com -
passionate and  M erciful,” W estern  W atch
6 : 6 2 4 ־ ־ . G lueck, N elson, H esed  in B ib ley·:
trans. by A. G ottschalk , H ebrew  U nion
College Press， 1967, K uyper, Lester J ·，

“ G race and T ru th ，” R e fo rm ed  R eview
16 · 1 — 16· Sakenfeld, K atherine  D ·， The
M eaning  o f  H esed  in the  Hebrew^ B ib le  : A
N ew  Inqu iry  , Scholars Press, 1978. Snaith,
N. H ., The D istinctive  Ideas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Schocken, 1964, pp. 9 4 1 3 0 .־־ 
Sorg, D om  R em bert, H a sid  in the  Psalm s,

•

P ro  decimo Press, 1953. Stoebe, H. J., 
'4Die Bedeutung des W ortes HSsad im 

A lten T estam ent，” V T 2 : 244—254· 
Y arbrough, G len, “T he Significance o f 
h sd  in the Old Testam ent/* U npublished 
Ph. D. D issertation, Southern  B aptist 
Theological Sem inary，1959· T D N T ，I，pp· 
6 9 6 _  701· T H A T , I，pp. 599—622,

R . L . H .

699 חסד*   I I 羞 愧 逭 動 詞 僅 一

次 以 P ie l出 現 在 箴 廿 五 10

衍 生 詞

6 9 9 a  羞 辱 、 可 取、

((利 廿 、 7 ; 箴 十 四 3 4

700 尋 求 庇 護 、保 障 因 此  

有 比 ‘ 性 葸 義 投 靠 （神 ） ，對 神 或 人

存 著 盼 望 、信 託

衍 生 詞

保 障 、盾 牌 ת 7 חסו 0 0 a
僅 見 於 4 卅 3 

盾 牌 、保 障 סה ח 700b מ
*r  I * ·

本 字 根 可 能 應 與 6 5 / # 「信 靠 j、

『找 到 保 陣 』加 以 區 分 ，̂ ^ 表 示 更 慌 張 的 

行 励 。語 源 不 確 定 。本 字 根 和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了  5 6 次 ，大 多 在 詩 篛 和 類 似 的 詩 體、

詩 歌 之 中 出 現。 

本 字 字 面 上 是 指 找 一 個 屛 障 躱 暴 風 雨 

或 在 髙י ( (赛 四 6 ; 廿 五 4 ，伯 廿 四 8 
山 上 躱 避 危 險 。不 過 更 常 見 的 是 比 喩 用 

不 管 是 任 何 一י法 ，指 尋 求 保 障 或 是 信 賴 

個 神 祇 （申 卅 二 37 ) ，或 是 任 一 個 大 國 如 

埃 及 的 『蔭 下 』 （保 護 ） （赛 卅 2 ; 參 士

九 1 5 植 物 的 比 喩）。 

至 於 避 難 的 觀 念 理 所 當 然 來 自 逃 犯 或 

人 在 打 仗 時 的 共 同 經 驗 ，附 近 的 山 丘 是 他 

們 現 成 的 『穩 固 髙 地 J 或 「堅 固 磐 石 J， 

經 常 ，無 助 的 守 兵 可 以 逃 到 那 衷 得 護 庇。

因 此 名 詞 『 避 難 所 J 和 

Γ 要 塞 、堡 鹽 j 、 「穩 妥 的 高 處 J
或 『躲 避 之 所 J 同 義。 

和 其 平 行 字 r 磐 石 』 ^ r ， （ 詩 六
孀

二 7 ) 、 r 我 投 靠 的 磐 石 J W r 詩 • ·
九 四 2 2 ) 、 『 盾 牌 ·！爪 初 初 （ 詩 一 四 

翅 膀 Jז四 2 ; 箴 卅 5 ) ，或 表 示 保 護 的 

(得 二 12 ; 詩 十 七 8 ; 卅 六 7 ) 的 情 形 一 

樣 ，『避 難 所 J 也 用 作 爲 神 的 形 容 性 稱 

號 。首 先 耶 和 華 是 避 難 所 （ ’詩 十
骞

四 6 ; 四 六 1 ; 六 二 8 ··九 一  9 ) ，是 盾 

堅 固 的 避 難 所 Jז牌 （詩 六 一  3 ) ，是 

神2) י 是 山 塞 （詩 九 一7) י (詩 七 一 

向 來 是 祂 百 姓 唯 一 的 避 難 所 。對 祂 的 信 靠 

(即 敬 虔 ）若 是 穩 固 就 成 爲 逭 人 的 保 障 

(旅 十 四 26  ; 傘 四 10 ) 。 的 Q a l字 

幹 主 要 指 人 信 靠 耶 和 華 作 爲 他 的 磐 石 （撒 

下 廿 二 3 ) 、力 :® ( 詩 十 八 2 ) 和 保 障 （鴻 

（一  7 ) 。投 舔 耶 和 華 ，總 是 強 似 倚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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ר 705 ס ח  (haserj

ra /? ) 王 子 （詩 ------ 八 8 — 9 ) 。凡 投 靠 耶

知 細 的 ，祂 便 作 他 們 的 盾 牌 （爪 初 如 ） （撒  

下 廿 二 31 ··詩 十 八 30 ) 。

投 銪 神 的 類 比 可 偶 爾 指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殿 ，他 百 姓 中 的 困 苦 人 總 是 可 以 投 奔 在 其  

中 （赛 十 四 32 ; 參 詩 六 一  4 ) 。這 短 從 古  

代 的 習 俗 衍 變 而 來 * 某 人 犯 罪 逃 逸 時 ’可  

抓 住 祭 壞 的 角 而 躱 避 他 人 的 復 仇 （王 上 一  

50 ) 。箴 十 四 3 2 的 解 釋 有 些 困 難 （和 合 ：

Γ 義 人 臨 死 ，有 所 投 靠 』 ） ，但 可 能 應 將  

字 母 調 換 ：Z/mdA ( 在 他 死 時 ）

( m 和 / 互 換 ）成 爲 Γ義 人 必 因 他 的 純 全  

而 得 避 難 J ( L X X 就 是 這 樣 ’呂 本 和 現  

代 ： r 誠 贸 ·I ) ，而 和 上 一 句 『惡 人 在 所  

行 的 惡 上 必 被 推 倒 』相 對 。

r 投 奔 j 強 調 出 縱 使 強 壯 的 人 ’也 會  

不 安 全 且 處 在 無 助 中 。它 強 調 神 救 聰 的 保  

護 和 外 在 的 暦 面 ，祂 是 永 不 改 變 的 一 位 ’ 
我 們 可 在 其 中 尋 得 庇 護 的 居 所 （參 F· D. 
K idner，77^  尸似/ms， 1973，詩 四 六  1 註  

) 。大 衛 逃 難 時 ，可 能 視 山 洞 爲 避 難 所 ’ 
然 而 其 他 人 會 視 之 爲 網 羅 。

投 靠 神 的 結 果 是 ־1 有 福 的 』 （ 詩  

二 12 ) 和 必 蒙 拯 救 的 （詩 十 七 7 ) ° 這 樣  

的 人 應 會 喜 樂 （詩 五 Π ) ，並 必 蒙 恩 患  

( 詩 册 一  19 ) ，也 必 承 受 地 土 爲 業 （赛 五  

七  13 ) °
本 字 根 出 現 在 一 些 舆 有 名 詞 中 。巴 錄  

和 西 萊 雅 的 祖 先 叫 作 瑪 西 雅 （M ohseiah )

( 耶 和 華 是 避 難 所 ，耶 册 一  12 ; 
五 一  59 ) 。何 薩 （ H osah  ) 是 利 未 子 孫 爲  

看 守 聖 殿 西 門 和 沙 利 基 門 的 （代 上 十  

六 3 8 ) ，他 和 兒 子 和 弟 兄 共 1 6 人 作 類 似  

的 事 奉 工 作 （代 上 廿 六 10〜 1 1 ， 16 ) 。何  

薩 也 是 亞 設 支 派 境 內 的 地 方 （ 密 十  

九  29 ) °
參 考 會 目 ：D elekat，L·， 44Z um  H ebra- 
ischen W orterbuch V ״, T 14: 7 — 66·
Tsevat，M ·， “ A Study o f  th e  Language o f  
the Biblical Psalm s” JB L  M onograph  9: 4
ff., 48fT.

חסרת
חסיד
חסיל
חסיו

(haaiit) M, 700a 
見  698b 
見  701a

•

見  703c

吃 ססל 701 盡 指 螅 蟲 喫 農 作 物

(T 串 4 八 38 )

7 0 1 a א  סי דו  蝗 蟲

本 字 是 從 励 詞 /^ 似 / 喫 盡 衍 變 而 來  

( 申 廿 八 38 ) 。共 士 現 六 次 。L X X 有 四  

次 誤 課 爲 e n ^ /於 r 黑 穂 病 ■1，有 二 次 譯 爲  

Γ 沒 有 翅 膀 的 媳 蟲 J 。K J V 作  

Γ 毛 蟲 J 。Κ Β 認 爲 它 是 『蝉 螂 』 ，是 不 對  

的 譯 詞 。本 字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作 λ Μ 蚱參

蜢 י 與 />紗 Γ 蝗 蟲 J 平 行 （ U T  19 : no· 

883 ) °
珥 一  4 和 二 2 5 ，妨 说 是 指 「吃 穀 物  

的 j 幼 年 蝗 蟲 。

也見  ’a r b e h。

E . Y.

籠 חסם 702 住 、停 步 （申 廿 五

4 ; 結 ^ 九 11 )

衍 生 詞

7 0 2 a ם  מחסו  嚼 環 （詩

m k  2 )

חסו 70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 0 3 a Π 財 סך1  资 、貲 財

703b  571̂ 0 0 ו חם  ) 堅 固 、有 權

勢 （摩 二 9 ; 赛 一  31 )
703c סיו  ח  大 能 （詩 八 九

9 )

財 寶 、赀 財 （和 合 、呂 本 相 同 ；現

k : 財 富 、家 產 ）

本 字 共 用 了 五 次 ；意 思 是 財 富 י 通 常  

是 物 質 上 的 富 餽 。赛 卅 三 6 是 例 外 ，乃 形  

容 耶 和 華 「有 贺 盛 的 救 恩 ，並 智 慧 和 知  

識 j 。K J V 將 此 處 和 耶 廿 5 ( 從 LX X  ) 

譯 作 力 量 （見 Λίτπ ) 。

C . Ρ .  W .

704  DpDn (A asp as) 小 圓 物 谨 見 於

出 十 六 1 4 。來 源 不 確 定

705 חהר   缺 少 、缺 乏

衍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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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א פ 7 ח 0 6 (h a j> a 9)

705a " ד|?^ר  化 狀 以 窮 乏 僅 出 現 二

705b 窮 ח?(ר  乏 、缺 乏 傲

出現二 ^:

705c 1ךוםר ( f f ^ s i r ) 缺^乏的 

705d  ” 缺 ► דןםר 少 的 傾

出 ^ 一 次 β 
705e ר מחסו  ( m a h ^ o r ) 窮 乏 、 缺

乏

本 励 詞 般 早 的 出 處 形 容 洪 水 水 勢 的 漸  

退 （創 八 ( י 5 3 。也 用 在 所 多 瑪 城 義 人 數  

目 逐 漸 變 少 的 顼 例 י 即 從 亞 伯 拉 罕 當 初 所  

提 所 多 瑪 城 的 5 0 個 義 人 中 ，每 次 都 少 了  

五 個 人 （創 十 八 28 ) 。

伋 經 常 用 來 表 達 神 的 恩 忠 能 充 分  

供 應 ^ 百 姓 的 猫 要 。他 們 不 至 缺 乏 。在 曠  

野 漂 流 時 ，當 百 姓 順 服 神 命 令 ，他 們 就 從  

不 缺 少 嗎 哪 （倚 靠 神 每 天 的 供 應 ；出 十 六  

18 ) 。摩 西 就 在 百 姓 進 迦 南 之 前 ，提 醒 他  

們 這 件 琪 （申 二 7 ) ; 並 且 成 爲 他 們 在 迦  

南 地 盼 望 的 基 礎 （申 八 9 ) 。

上 述 頊 件 也 在 投 靠 耶 和 華 的 人 們 身 上  

得 到 應 驗 ，如 魏 婦 （王 上 十 七 Μ ) י 大 衛  

( 詩 廿 三 י ( 1 所 有 尋 求 耶 和 華 的 （詩 卅 四  

10 ) ， 和 那 些 敬 拜 耶 和 華 的 （ 赛 五

一  14 ) 。得 著 敬 畏 耶 和 華 的 婦 人 爲 妻 ，會 

潖 見 神 的 豐 富 透 過 她 而 來 （箴 卅 一  Π  ) 。

相 反 地 ，缺 少 食 物 或 其 他 的 祝 福 也 是  

因 爲 不 信 靠 神 以 致 不 得 神 喜 悅 之 故 （费 卅

二  6 ; 結 四  17 ) 。

最 後 י 百 姓 因 不 信 ，不 但 感 受 到 失 去  

了 神 的 祝 福 ，且 甚 至 將 逭 一 切 歸 咎 於 沒 有  

敬 拜 迦 南 的 諸 神 （耶 四 四 18 ) 。我 們 © 見  

神 如 何 棄 絕 他 們 ，任 憑 他 們 的 心 敗 壞 。

本 字 根 也 出 現 在 其 它 閃 族 語 系 中 י 如  

亞 蘭 文 、阿 拉 伯 文 和 衣 索 比 亞 文 ，不 過 目  

前 爲 止 還 未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

今 如 扣 缺 乏 的 、窮 乏 的  

' 本 形 容 詞 字 形 上 和 励 詞 /丨以̂ ( 上 述 ） 

相 同 。不 過 主 要 是 指 缺 乏 智 ^ 和 聰 明 。這  

樣 ，本 字 最 經 常 出 現 在 智 恝 文 學 י 主 要 在  

箴 言 中 （1 9 次 中 共 有 1 3 次 ） 。

本 形 容 詞 以 『缺 少 某 些 祺 物 』之 意 出  

現 幾 次 ，和 動 詞 一 樣 ，如 缺 少 瘋 子 （撒 上  

廿 一  15 ) ; 缺 少 麵 包 （撒 下 三 29 ; 箴 十  

二 9 ) ; 缺 少 油 （王 上 十 七 16 ) 。

本 形 容 詞 的 主 要 用 法 ，适 指 某 人 在 厠  

靈 上 缺 乏 認 識 神 之 智 恝 或 悟 性 的 困 境 。缺  

少 悟 性 的 人 犯 罪 （箴 六 32 ) ; 背 上 受 刑 杖  

( 箴 十 13 ־ ( 藐״ 視 他 們 的 鄰 舍 （箴 十  

一  12 ) ; 追 隨 虛 浮 （箴 十 二 11 ) ; 以 愚  

妄 爲 樂 （箴 十 五 21 ) ; 不 智 慈 的 許 願 （箴 

十 七 丨 8 ) ; 懶 惰 而 使 葡 萄 園 長 滿 了 荆 棘  

( 箴 廿 四 3 0 ) 。如 果 他 是 君 王 就 多 行 藜 虐  

( 箴 廿 八 1 6 ) 。沒 有 神 的 人 雖 然 可 能 不 缺  

乏 物 質 ，但 沒 有 能 力 享 用 （傅 六 2 ) 。簡  

言 之 ，一 個 人 如 果 缺 乏 智 恝 · 到 那 兒 都 顯  

出 是 恐 妄 人 ，甚 至 在 公 開 場 合 （ 傅  

十 3 ) 。

但 若 這 人 知 道 他 缺 乏 智 恝 ，可 以 仰 望  

耶 和 華 ，因 祂 是 智 恝 的 泉 源 （箴 九 4 ) 。 

缺 乏 智 慈 的 人 可 被 神 的 智 恝 勸 戒 而 來 尋 求  

智 慈 （箴 九 16 ) 。

J . B. S.

חסרון  (f^esrdn) 見  705d  

見  711a

706 א*  חפ  ( h a p a 9) 暗 中 行  /jdpd’ 僅

以 P ie l出 現 過 一 次 （王 下 十 七 9 )

707  πρζΙ 蒙 住 、遮 蔽

Q a l勋 詞 用 於 以 蒙 頭 或 臉 來 表 示 某 人  

正 値 羞 愧 י 例 如 哈 曼 （斯 六 12 ; 七 8 ) ; 
或 大 衛 與 同 行 者 逃 離 押 沙 龍 的 叛 變 時 （撒  

下 十 五 30 ; 參 耶 十 四 3 〜 4  ) 。

P ie l則 用 來 形 容 一 物 貼 於 另 一 物 上 ’ 
如 神 聖 殿 內 的 建 築 ，都 用 金 子 貼 上 ，用 松  

木 板 遮 蔽 （代 下 三 5 ，7 ， 8 —9 ) 。

每 一 次 用 法 ，似 乎 都 是 指 把 缺 乏 吸 引  

力 的 東 西 藏 於 較 具 吸 引 力 的 東 西 之 下 。這  

是 受 同 源 語 系 用 法 的 影 響 ，特 別 是 阿 拉 伯  

文 ，主 耍 用 這 字 根 表 達 藏 的 動 作 。本 字 並  

未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

參 考 害 目 ：G o rd is，R obert， “ Studies in 
H ebrew  R oots o f  C ontrasted  M ean ings/ 
JQ R  27: 33—58·

J . B. S.

見  710 b

708  τρπ 逃 跑 、害 怕 、戰 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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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pes) חפץ 712

衍 生 詞

708a ן  ן ^זו ח  ( ^ Ι ρ ρ ά ζ δ η ) 延 緊 、 

急 忙 ( ？ >

在 意 義 上 Q a l和 N ip h a l並 無 明 顯 的  

區 別 ‘，在 兩 處 的 上 下 文 中 ，本 字 與 葸 爲  

「害 怕 _!的 字 平 行 （申 廿 י 3 戰 兢 ；詩 四  

八 י 5 急 忙 [ 逃 ] ) 。有 些 上 下 文 支 持 本  

字 有 趕 緊 （即 在 驚 恐 中 ）之 意 ，然 而 這 只  

是 推 論 而 非 定 論 。米 非 波 設 的 乳 母 匆 忙 逃  

跑 （撒 下 四 4 י ( 亞 蘭 人 匆 忙 撤 退 （王 下  

七 15 ) 皆 爲 其 例 。有 一 次 在 詩 篇 中 作 「奔  

逃 j  ( fled ) 的 詩 體 平 行 字 （ 詩 一 〇 

四 7 ) 。將 本 字 解 作 「在 驚 恐 中 』很 能 配  

合 詩 —— 六 1 1 ，詩 卅 一 י 22  撒 上 廿 三 26 
的 上 下 文 。本 字 在 伯 四 十 2 3 中 的 意 思 未  

定 ，可 能 總 括 來 說 י 『驚 恐 中 逃 跑 J 爲 其  

意 °

趕 緊 （ ？ ） 、害 怕 （ ？ ） 、 

逃 跑 （ ？ ）

是 意 義 不 確 定 的 專 門 術 語 י 形 容 希 伯  

來 人 應 怎 樣 喫 逾 越 節 羊 羔 （出 十 二 11 ) 和  

他 們 怎 樣 逃 離 埃 及 （申 十 六 3 ) 。在 這 些  

上 下 文 中 ， 在 匆 忙 中 』和 『在 驚 恐 中 J 
皆 有 可 能 。本 字 在 詩 體 中 與 『奔 逃 』平 行  

( 赛 五 二 י ( 12 暗 示 有 「匆 忙 中 逃 跑 J 或  

害 怕 中 逃 跑 』之 意 。

丄 P .  L·

חפזון  (A ippSzSw )見  708a

709 חפ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09a קו  ח  手 心 （手 握 住

時 其 中 的 空 間 י 如 傅 四 6 ; 結

710  ηρπ I 掩 蓋 、屏 障 、盾 牌

衍 生 詞

710a ח  חו  Q d p ) 海 庳 、沿岸  

710b  + ה1ד פ  (fyU/ppdJ 逸 敬

動 詞 僅 見 於 摩 西 的 祝 福 中 （申 

卅 三 、2 ) ，描 述 便 雅 憫 的 穩 固 。他 爲 那 位  

終 曰 遮 蔽 他 的 耶 和 華 所 親 愛 。

Λ ΰ ρ ρ δ 速 蔽 （赛 四 5 )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三 次 。赛 四 5 中 保 護  

的 槪 念 似 乎 是 至 髙 的 ，而 緊 接 第 6 
節 『亭 子 』 。這 段 — 要 的 經 文 י 是  

以 曠 野 的 漂 流 來 描 述 未 來 錫 安 的 榮 耀 。正  

如 涅 柱 火 柱 保 護 以 色 列 人 不 受 埃 及 人 侵  

擾 י 照 樣 一 個 保 護 性 的 遮 蔽 也 爲 錫 安 在 藜  

風 雨 時 的 遮 蔽 和 避 難 所 。

有 兩 次 是 和 婚 禮 有 關 。瑪 二 16 
與 爲 平 行 字 ，意 思 是 「洞 房 j ，

『（̂ 室 J 。新 娘 被 吩 咐 要 走 出 她 的 洞 房 ， 

新 郞 走 出 內 室 向 神 懇 求 ，或 許 祂 會 使 祂 的  

百 姓 免 受 密 判 性 的 懲 罰 。在 這 屬 靈 的 危 機  

中 י 正 常 的 歡 樂 要 中 斷 。

至 於 「洞 房 』是 否 爲 一 特 別 的 帳 蒜  י
婚 禮 在 此 大 功 吿 成 ，或 者 它 是 在 整 個 婚 禮  

場 所 之 上 的 保 護 性 屛 障 ，這 都 還 有 些 問  

題 。詩 十 九 5 將 充 滿 活 力 上 昇 的 太 陽 比 喩  

成 從 洞 房 出 來 的 新 郞 。這 比 喩 表 達 出 新 郞  

期 待 和 他 的 新 娘 有 一 個 新 的 生 活 ，那 種 年  

輕 人 愛 情 的 喜 樂 ，也 許 特 別 指 太 陽 的 行 程  

是 快 樂 的 婚 禮 遊 行 （參 馬 所 拉 經 文 25: 6 —
1 0 ) 〇

H . W·

711  1 1 ח  פ 爲ח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 1 1 a סח   無 辜 、 清 潔 僅 見

於 伯 ^ 三־ י 9 以 利 戶 责 備 約 伯  

自 陳 爲 無 辜 、淸 潔 無 過 （現  

代 ，呂 本 亦 是 ） 。本 字 由 動 詞  

今 郎 叩 Γ 淸 潔 、擦 拭 J 衍 變 而  

i s ，故 有 清 潔 之 意

E . Y.

712 נןץ1ד   I 喜 愛 、喜 悦 、 所 想

▲ 的 · ·

衍 生 詞

7 1 2 a  i r o n  樂 意 、 願 意

的

7 1 2 b  t r p n  喜 悦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對 某 件 事 物 極 度 的  

喜 悅 。 其 義 與 平 行 字 根 々 如 / ! 叫 和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那 些 字 較 少 & 感 上 意  

味 。 和 /此 / ! 叫 通 常 課 爲 ז 想 要 J ’ 
r y a  “ 爲 ״ 接־ ^  ■1，這 些 喜 歡 是 蕋 於 褥  

要 ，或 是 當 窜 人 判 斷 這 是 可 取 的 。而  

今 蚱 ― 是 客 體 以 它 本 身 的 性 質 等 求 別 人 的 好

3 4 9



7 1 3  rpn (h a p e s )  I I

感 。而 主 體 因 爲 客 體 是 可 喜 悅 的 ，所 以 容  

易 受 吸 引 。第 四 個 有 點 平 行 的 字 根 ^ / י 則  

葱 味 著 更 多 情 感 的 成 份 。這 與 主 體 以 客 樂  

的 態 度 和 行 爲 來 表 達 他 的 善 悅 。 比 上  

述 各 字 出 現 的 次 數 來 得 多 ，其 !00詞 ^ ]衍 生  

詞 總 共 出 現 了  1 2 3次 。

Λ δρέθ僅 以 Q a l字 幹 出 現 י 意 思 疫  

־» 經 ^ ^ 感 上 的 喜 悅 』 י 這 樣 的 喜 悅 可 以  

由 人 或 神 來 發 出 。男 人 對 女 人 經 歷 這 樣 的  

情 感 ，哈 抹 的 兒 子 示 劍 『喜 愛 · I雅 各 的 女  

兒 底 傘 （創 卅 四 1 9 ) 。亞 哈 隨 魯 王 選 妃  

嬪 י 除 非 王 Γ 喜 愛 J 他 再 題 名 召 他 ，就 不  

再 進 去 見 王 （斯 二 14 ) 。男 人 對 另 外 的 男  

子 也 有 這 種 經 歷 。掃 羅 王 要 大 衛 娶 他 的 女  

兒 米 甲 時 吩 付 臣 僕 對 大 衛 說 ，王 喜 悦 你  

( 撒 上 十 八 22 ) 。

這 種 喜 悦 可 對 事 物 發 出 。約 押 問 大 衛  

爲 何 堅 持 要 數 點 百 姓 或 聚 集 眾 隊 （ 

見 冲 彳 ^ ) ，即 爲 何 他 喜 悅 這 翦 （撒 下 廿  

四 3 ) 時 就 用 本 字 。本 字 也 指 人 喜 悅 某 些  

活 動 。亞 哈 隨 魯 王 問 哈 受 ，王 所 喜 悅 要 尊  

榮 的 人 ，當 如 何 待 他 呢 （斯 六 6 ) ? 本 字  

另 一 個 用 法 是 絕 對 性 的 意 義 ，如 雅 歌 中 重  

覆 的 用 語 י ־״ 不 要 驚 動 、不 要 叫 醒 我 所 親  

愛 的 ，等 他 自 己 情 颡 J ( 二 7 ; 三 5 ; 八  

4 ) 〇

本 字 指 神 喜 悅 某 些 人 ，例 如 大 衛 得 救  

之 後 י 發 出 頌 歌 說 ，耶 和 華 救 拔 我 ，因 祂  

喜 悦 我 （撒 下 廿 二 20 ) 。示 巴 女 王 稱 頌 神  

因 祂 喜 悅 所 羅 門 （王 上 十 9 ) 。神 也 喜 悅  

人 的 善 行 ，例 如 祂 喜 悅 祂 的 安 息 日 和 律 法  

被 遵 守 （赛 五 六 4 ) ，喜 悅 『憐 恤 J 和  

Γ 認 識 神 j  ( 何 六 6 ) 、 『誠 赏 J ( 詩 五  

一  8 ) 。就 神 自 己 而 言 ，神 行 祂 『喜 悅 J 
的 事 （詩 —— 五 3 ; — 三 五 6 ; 呂 本 ·· 

他 喜 悦 什 麼 ，就 作 什 麼 』 ） 。參 孫 的 父  

親 瑪 挪 亞 害 怕 會 死 ，因 爲 天 使 向 他 們 顯  

現 ，但 他 的 子?־3 卻 說 ，耶 和 華 若 『喜 悅 J 
殺 我 們 ，必 不 從 我 們 手 斑 收 納 燔 祭 和 素  

祭 。

喜 悦 的 、樂 意 的  

* ：̂ 形 容 詞 用 法 類 似 動 詞 י 出 現 在 1 0 處  

經 文 ，九 次 是 描 寫 人 的 行 動 。那 喜 悦 耶 和  

華 公 義 的 人 ，聖 經 上 說 神 歡 喜 （詩 卅  

五 2 7 ) 。尼 希 米 禱 吿 求 神 側 耳 聽 喜 愛 敬 畏  

祂 名 之 人 的 祈 禱 」 （尼 一  11 ) 。

今印” 樂 意

* 名 詞 出 現 較 頻 繁 ，共 3 9 次 ，且

在 不 _ 6 ^ 上 下 文 。例 如 瑪 三 1 2 ״ 喜־ 樂 之  

地 』 ；傅 十 二 1 0「可 喜 悦 的 言 語 』 ，是 關  

於 地 土 和 言 語 帶 給 人 的 喜 悦 。至 於 義 人  י
詩 一  2 『說 他 的 喜 悦 在 於 耶 和 華 的 律 法  

j 。當 人 使 別 人 髙 興 時 ，他 可 以 是 道 種 喜  

悅 的 對 象 （詩 十 六 3 ) 。 可 指 一 個 人  

強 烈 希 望 去 做 或 得 到 的 東 西̂ 』例 如 所 羅 門  

把 示 巴 女 王 之 一 切 「所 喜 愛 （想 要 ）的 j  
都 送 給 她 （王 上 十 13 ) 。約 伯 表 示 他 未 保  

留 窮 人 ״ 所־ 喜 愛 的 』不 給 他 們 （伯 卅  

一  1 6 ) 。本 字 也 可 更 進 一 步 指 人 很 大 的 興  

趣 ，如 他 的 顼 業 。以 色 列 人 有 一 件 有 興 趣  

的 事 ，就 是 禁 食 。這 被 稱 爲 是 她 「所 喜 悅  

的 j  ( 赛 五 八 3 ) 。以 赛 亞 寫 道 ，耶 和 華  

所 喜 悦 的 琪 י 必 在 蕋 督 手 中 亨 通 （五  

三  1 0 ) 〇

本 字 詞 也 用 來 指 神 所 喜 悅 的 事 。波 斯  

王 古 列 會 行 神 所 喜 悦 的 事 （赛 四 四 28 ) 。 

參 考 書 目 ·· Staples，W , E .， “The M eaning 
o f  H ^pes in Ecclesiastes，” JN E S  24 :

籲 ·
1 1 0 -1 2 ·  T H A T，I，pp■ 612—22

L. J .  W .

7 1 3 。??ץ  II  弩下

本 字 根 必 須 和 I r 喜 悅 J 有 所  

區 分 ，因 爲 它 有 一 土 出 “ 在 伯 四 十 1 7 , 

־1 他 米 下 尾 巴 如 香 柏 樹 ■ ! 。本 字 根 也 出 現  

在 阿 拉 伯 文 ，意 爲 降 低 ，壓 下 1 本。־ 字  

無 希 伯 來 文 衍 生 詞 ，意 義 不 確 定 。P o p e 在  

A B 的 約 伯 記 假 定 其 義 爲 Γ 鸷 成 弓 形 」 ’因 

和 尾 巴 相 配 。問 題 是 很 多 人 認 爲 是 指 河  

馬 ，而 河 馬 的 尾 巴 很 小 。有 可 能 「尾 巴  

是 附 屣 的 肢 體 嗎 ？如 果 是 這 樣 ，這 附 肢 可  

能 是 像 香 柏 樹 般 伸 出 來 的 軀 幹  

( Lisowsky ) 0
L. J |  W .

714 挖 ק?!ר 1  、窥 探

衍 生 詞

7 1 4 a ה9ך9ח  ר  ( ^ & p a r p d r & )田 鼠  

馑 見 於 赛 二 、 〇 ( 死 海 古 卷 的 一  

個 字 ，並 有 一 些 希 臘 文 印 證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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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字 基 本 意 思 ，是 指 爲 了 某 種 原 因 而  

在 地 上 挖 י 所 以 和 相 當 平 行 。它 也 可  

意 爲 窺 探 某 物 。它 以 Q a l字 幹 共 出 現 22 
次 。經 常 是 指 挖 井 י 作 此 義 時 和 亞 伯 拉 罕  

( 创 廿 一 י ( 30  以 撒 的 生 平 （ 創 廿  

六 15 1 9 י 18 י  等 ）相 連 。它 用 來 指 挖 坑 作  

陷 阱 （詩 七 15 ) ; 找 被 藏 的 東 西 （耶 十 三  

7 ) ，甚 至 是 馬 在 吃 草 時 6彳 地 （伯 卅  

九 21 ) 。窥 探 的 槪 念 出 現 較 少 ，不 過 意 思  

倒 很 淸 楚 ，例 如 約 捋 亞 差 派 探 子 去 窥 探 耶  

利 哥 （扭 二 2 〜3 ) ; 或 老 鹰 以 山 峰 爲 居  

所 ，從 那 斑 尋 找 獵 物 （伯 卅 九 29 ) 。

L. J .  W .

715  I I 蒙 羞 、抱 愧

本 字 基 本 意 思 和 某 人 因 屈 辱 、窓 迫 或  

困 惑 不 再 沉 著 冷 靜 有 關 。在 意 義 上 接 近 字  

根 י 而 事 贲 上 在 1 7 次 的 出 現 次 數  

中 י 有 1 4 次 是 和 6057 ;平 行 使 用 。 不  

過 ^0577比 較 常 出 現 י 表 不 ΛάρέΓ主 要 是  

加 強 性 的 字 眼 。二 者 同 時 出 ^ 在 一 個 上 下  

文 最 有 名 的 經 文 是 彌 三 7 ，『先 見 必 抱 愧  

( fcd57z ) 、占 卜 的 必 蒙 羞 （ ΑάρέΓ ) J י 在  

這 衷 沒 辦 法 看 出 二 者 的 意 思 ^ 何 不 一 樣 。 

二 字 都 有 失 望 之 含 義 ，如 伯 六 20 ; 那 斑 約  

伯 說 到 示 巴 同 夥 的 人 來 且 尋 水 不 得 ，如 此  

便 抱 愧 蒙 羞 ΛάρέΓ。

有 一 個 H ip h i l的 用 法 י 很 明 顯 本 質 上  

是 使 役 動 詞 。箴 十 九 2 6 「虐 待 父 親 ，攒 出  

母 親 的 ，是 胎 羞 （ ) 致 辱 （ ) 
之 子 J 。有 兩 次 H ip h il是 講 到 顯 & 羞 辱 ， 

例 如 賽 五 四 4 ，以 色 列 人 「不 要 懼 怕 י 因  

你 必 不 致 Γ 蒙 羞 」 （ ) ，也 不 致 抱 愧  

J ; 這 斑 的 想 法 是 地 土 不 會 現 出  

艱 # 毀 滅 的 景 像 。

L. J .  W .

見  714a

716 ש  חפ  囷 謀 、搜 求 、偽 裝

衍 生 詞

716a  計 媒

Λ άραά主 要 是 用 在 P i e l和 H ithpael 
( 各 八 次 ） י 少 在 Q a l、N ip h a l和 Pual 
( 共 六 次 ） 。H ith p a e l的 正 常 用 法 是 『僞

飾 自 己 《1 ，意 即 ״ 使־ 自 己 成 爲 被 搜 尋

的 J °
Q a l字 幹 很 少 的 幾 次 用 法 中 有 隱 喩 意  

思 ，如 人 能 尋 找 智 慧 （箴 二 4 ) 、或 考 察  

自 己 的 行 爲 （哀 三 40 ) ，對 心 靈 作 認 眞 的  

探 索 （箴 廿 27 ) 。

P ie l用 法 則 是 指 具 體 事 例 י 如 搜 查 人  

的 家 以 得 擄 物 （王 上 廿 6 ) ; 搜 尋 拜 巴 力  

的 先 知 （編 按 ：似 應 是 吩 咐 巴 力 的 先 知 搜  

尋 ；王 下 十 23 ) 。神 要 搜 出 耶 路 撒 冷 的 惡  

人 （番 一  1 2 ) ; 掃 羅 要 從 千 門 萬 戶 中 搜 出  

大 衛 （撒 上 廿 三 23 ; 摩 九 3 ) 。約 瑟 要 搜  

尋 的 是 失 落 的 杯 子 和 偶 像 袋 （創 四  

四 12 ) ; 拉 班 亦 是 （削 卅 一  35 ) 。

詩 六 四 6 是 難 解 的 經 文 ，這 衷 說 到 一  

些 心 智 上 的 搜 尋 在 進 行 。惡 人 在 設 計 「一  

個 考 慮 周 詳 的 計 謀 』 ，可 能 是 個 妥 善 硏  

究 J 的 計 謀 ，要 陷 害 神 的 僕 人 。 在 這  

節 中 共 出 現 三 次 。 β
H i th p a e l『掩 飾 自 己 j ，通 常 是 指 君  

王 脫 下 王 服 以 掩 飾 其 身 份 י 撒 上 廿 八 8 掃  

羅 改 了 裝 י 到 隱 多 珥 見 女 巫 ，但 亞 哈 （王  

上 廿 二 30 = 代 下 十 八 2 9 ) ，約 西 亞  

( 代 下 卅 五 22 ) 雖 改 裝 最 後 仍 陣 亡 。有 一  

次 ，先 知 拉 下 頭 巾 遮 住 眼 睛 使 亞 哈 王 認 不  

出 他 來 （王 上 廿 38 ) 。

h d p e S 計 謀

本 陽 性 名 詞 僅 出 現 在 詩 六 四 6 ,  
與 P u a l分 詞 一״起 。

H . W .

717 ש*  ) חס ^ d p a s h j 得 自 由 、得 釋 放

衍 生 詞

7 17 a ש  ק ח  用 作 馬 鞍 的 毯

子 僅 咸 於 結 廿 七 2 0 , 意 思 未  

定

717b ה!  ^ פ ח  自 由 僅 見

於 利 十 九 20 
717c  ( — p s h y  自由的

717d ת  שי ח?  O o p s M y  分 别 、 自 

由 僅 見 ^ 王 下 十 五 5 = 代 下  

廿 六 21

僅 以 P u a l字 幹 出 現 在 利 十 九  

& י 20 婢 女 許 配 了 丈 夫 但 與 別 人 行 淫 。二  

人 要 受 刑 罰 ，卻 不 把 他 們 治 死 ，因 爲 婢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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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8 ב  צ ח  (haseb)

還 沒 有 得 自 由 且 按 推 想 不 能 自 衛 。

hupshct 自由

β 本 陰 性 名 詞 傲 出 現 在 利 十 九 20 ( 編  

按 · ·呂 本 作 Γ 也 還 沒 有 自 由 給 了 她 J ，和  

合 未 譯 出 ） י 指 婢 女 未 得 自 由 。

自由的

• 是 一 形 容 詞 ，可 能 與 烏 加 列 文 Γ軍  

人 j 或 Γ 自 由 平 民 J ( U T  19: no· 930 ) ， 

和 亞 馬 傘 泥 版 有 關 。在 1 6 次 的 用  

法 中 י 大 部 分 ^ 是 指 奴 僕 的 得 著 自 由 ° 若  

買 男 、女 希 伯 來 人 作 奴 僕 ，過 了 六 年 י 第  

七 年 就 要 白 白 讓 他 們 自 由 （出 廿 一  2 ’
5 ) 。車 赏 上 希 伯 來 男 女 僕 得 自 由 時 ，不 能  

使 他 們 空 手 回 去 ，需 從 羊 群 、禾 場 、酒 醉  

之 中 י 多 多 的 給 他 們 （申 十 五 12〜 1 3 ’

18 ) 。顯 然 僱 主 會 不 情 願 遵 從 這 命 令 ° 當  

耶 路 撒 冷 在 西 底 家 王 時 被 圍 困 ’希 伯 來 的  

僕 人 和 婢 女 得 自 由 出 去 ，當 巴 比 倫 軍 隊 暫  

時 撤 退 時 ，主 人 們 又 馬 上 要 僕 人 婢 女 回  

來 ，勉 強 他 們 仍 爲 僕 婢 。耶 利 米 即 责 備 他  

們 的 假 冒 僞 善 （ 耶 卅 四 9 〜 1 1 ^ 1 4 ’ 

16 ) °
人 若 打 壞 了 他 奴 僕 或 是 婢 女 的 一 隻  

眼 、一 隻 手 ，就 要 使 他 們 得 以 自 由 作 爲 補  

償 （出 廿 一  2 6 〜 2 7  ) 。以 赛 亞 說 眞 正 的 禁  

食 ，是 讓 被 欺 壓 的 得 以 自 由 （ 费 五  

八 6 )  0
陰 間 是 Γ 奴 僕 終 於 脱 離 主 人 的 轄 制 ， 

之 地 方 （伯 三 19 ) ， 但 在 難 解 的 詩 八 八 5 

中 ，死 亡 所 得 到 的 自 由 是 與 神 隔 絕 。

因 爲 大 衛 殺 死 了 歌 利 亞 ，所 以 王 兔 他  

父 家 （ 呂 本 ：使 他 父 家 自 由 ’
）納 糧 當 差 （撒 上 十 七 25 ) ° 

. 考 書 目 ：A lbrigh t，W· F·， “ C anaanite  
H oB i, ‘free ，， in the A m arna  T ab lets ，”
參

JPO S 4: 169· ， “ C anaan ite  H：ap§i and
H ebrew  H ofsi A gain,״ JPO S 6 : 106. 
G ordis, R obert, “ Studies in Hebrew  
R oots o f  C on trasted  M eanings/* JQ R  27:
33 一  58· H en ry , K . H · ， “ L a n d  T e n u re  in

the Old T estam ent，’’ PE Q  86: 5 .־־ 15
M endelsohn， I·, “T he C anaan ite  Term s

for TFree P ro le ta rian ’,” BA SO R 83: 36— 

39·
H . W .

(h〇p8ht) חפשי 見 ר \ ί c 
ת11̂ך י  見  717d

見 ךןץ  721b

718 ב  〇 鏨ןן 成 （箴 九 p 和 合 ：

錾 成 ；呂 本 ：立 起 了  · ·現 代 ··立 

了 ；詩 廿 九 7 ，和 合 ：分 岔 ；呂 本  -׳
政 開 ；現 代 · ·閃 耀 ）

衍 生 詞

7 1 8 a 抑 押  卷 總 是 以 片

語 『黎־成 的 石 頭 《I maA-馨
s 5 b 出 現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錾 或 Γ 用 器 具 切 、 

挖 或 敲 』 。它 以 此 基 本 意 義 出 現 於 赛 十 15 
用 斧 欲 木 ；伯 十 九 2 4 用 鐵 筆 刻 。它 最 常 用  

來 指 繫 成 的 水 井 或 挖 井 （ 申 六 1 1 ; 赛  

五 2 ; 耶 二 13 · · 尼 九 25 ; 代 下 廿  

六 10 ) ，也 一 次 有 盤 墳 莛 的 含 義 （賽 廿 二  

16 ) °
這 字 也 可 用 在 礦 區 挖 銅 （申 八 9 ) 和  

雾 石 頭 （代 下 二 2 ， 18 ) 。其 分 詞 形 有 石  

匠 、或 鑿 石 頭 的 人 之 含 義 （如 代 上 廿  

二  1 ) °
它 可 有 r 作 成 ■I之 意 י 如 柱 子 （箴 九  

1 ) 和 『砍 屍 體 』 （赛 五 一  9 ) 。

動 詞 的 隱 喩 用 法 有 ) ״1 先 知 的 話 所 具  

有 之 ）毀 滅 性 效 果 （對 以 色 列 人 ） 』的 含  

義 （何 六 5 ) 。它 也 用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國 好  

像 從 一 堆 岩 石 中 被 盤 出 （赛 五 一  1 ) ° 詩  

廿 九 7 指 火 焰 分 岔 ，顯 然 是 指 因 耶 和 華 的  

聲 音 而 引 起 的 分 岔 之 閃 爾 。

T . E . M .

7 1 9 ה  ן ס  分 成 兩 半 、活 到 （一

^■年 ▲ “ ）一 半

衍 生 詞  

7 1 9 a 啤) ח*^ת  说 ） 分  

719b 一 חןי־ן־  半

719c י  צ ח 广 和 抑 箭 的 另 一 字  

形 ·
719d ה  ^ ח מ  — 半 ，指 據

物 ，僅 見 於 崴 ^ 一 3 6 ， 43 
719e + 5 ת! צי ח  一 半

逭 動 詞 主 要 出 現 在 Q a l字 幹 共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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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1 ץ  צ ח  (h a sa s )

次 י 另 有 四 次 在 N ip h a l。本 字 用 於 將 任 何  

類 型 的 數 觅 分 開 י 包 括 把 許 多 群 人 分 開 。

分 的 觀 念 適 用 於 「琪 情 、人 和 時  

間 J 。有 時 會 講 明 數 摄 י 如 和 祭 物 同 獻 的  

油 或 酒 「 半 欣 』 （ 民 十 五 9 〜 1 0  ; 廿  

八 14 ) 。每 次 數 點 以 色 列 人 時 י 每 人 要 付  

銀 子 半 舍 客 勒 （ י 出 卅 13 ) 。當 以  

色 列 人 擊 敗 米 甸 人 ^ ，把 所 擄 之 物 平 分 成  

兩 半 一 י 半 歸 與 打 仗 的 精 兵 一 י 半 歸 與 會  

衆 （民 州 一־ fי 29 27  . ， ( י 47 42 。用 皀 莢  

木 作 帳 縣 的 豎 板 ，每 塊 寬 一 肘 半 （出 廿 六  

16 ) °
出 廿 四 6 『摩 西 將 血 一 半 盛 在 盆 中 ， 

一 半 濺 在 壇 上 』 。亞 們 人 的 哈 嫩 王 爲 侮 辱  

大 衛 י 將 大 衛 臣 僕 的 鬍 轚 剃 去 一 半 י 又 割  

斷 他 們 衣 服 的 下 半 截 （即 從 臀 部 割 斷 ；撒  

下 十 4 ) 。以 利 亞 和 以 利 沙 將 約 但 河 河 水  

分 開 （王 下 二 ( י 14 8 。當 主 再 來 時 候 ， 

橄 欖 山 必 自 東 至 西 分 成 兩 半 （ 亞 十  

四 4 ) °
群 衆 也 可 分 成 兩 半 。當 以 掃 臨 近 時  י

雅 各 就 把 孩 子 分 開 交 給 利 亞 、拉 結 （創 卅  

三 1 ) : 基 甸 將 三 百 人 分 三 隊 （士 七 16 ; 
九 4 3 ) 。以 色 列 民 的 一 半 隨 從 猶 大 支 派 擁  

大 衛 復 位 （撒 下 十 九 40 ) ; 在 以 色 列 內 戰  

時 ，以 色 列 民 一 半 隨 從 提 比 尼 ，一 半 隨 從  

暗 利 （王 上 十 六 21 )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的 國  

分 成 四 份 （但 4 ( ־1  ，創 卅 三 1 也 是 分  

成 四 個 隊 ，而 非 較 常 見 分 成 兩 半 .之 用 法 。 

以 西 結 預 見 猶 大 和 以 色 列 將 不 再 爲 兩 個 分  

開 的 國 （結 卅 七 22 ) 。

瑪 拿 西 的 『半 支 派 』是 與 門 用 語 י 指  

這 支 派 在 外 約 但 的 部 分 ，通 常 是 用  

民 份 二 33 ; 窗 一12 ־ ) ，但 有 時 是 用  

0  ( 蛊 廿 一  25 ; 代 上 六 71 ) 。

* 指 時 間 之 處 包 括 半 夜 』之 用 語 。儘  

管 一 些 譯 者 把 它 譯 作 『午 夜 j ，出 十 二 29 
天 使 擊 殺 埃 及 地 的 長 子 不 一 定 是 在 午 夜 。 

參 孫 也 並 非 準 十 二 點 將 迦 薩 的 城 門 扛 走  

( 士 十 六 3 ) 。詩 人 禱 吿 求 神 不 要 在 他  

『 年 日 的 中 間 將 他 牮 去 （ 詩 一 〇  

二 2 4 ) 。倒 是 惡 人 將 活 不 過 他 們 年 日 的 一  

半 （詩 五 五 23 ) 。那 不 義 之 財 ，到 了 人 一  

生 的 一 半 必 都 消 失 （耶 十 七 1 1 ) 。

但 九 2 7 所 指 很 逍 要 的 「一 七 之 半 顯  

然 是 指 稱 爲 『大 災 難 』 （但 十 二 1 ， 7 ; 啓  

i -一  3 ) 的 七 年 期 之 中 點 。這 時 期 的 後 半  

部 似 乎 在 但 十 二 11講 明 ^ ^ 二 百 九 十 曰 〇

— 半 、中間  

本 陽 性 名 詞 共 出 現 1 2 3次 ，並 且 用 法  

上 較 爲 廣 泛 。

m ahasit 一 半  • ·
是 陰 性 名 詞 י 共 用 了  1 4 次 ，和 /1如 ? 

爲 相 近 的 同 義 字 。 ’ β
H . W .

ת חצו  他 成 ） 見 719a · · י
צי ח  (h a s t)  M 719b 
חצי  作 和 見 719c 
ר חצי  見  723b，724a，725a

720 חצ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 2 0 a חצן   衣 服 的 胸 部

( 詩 一 二 九 7 )
720b צו ח   胸 前 、 懷 中

( 尼 五 13 ; 赛 四 九 22 )

חצץ 721  分 開

衍 生 詞

7 2 1 a 沙石 ךו^ץ 

721b ץן  ח  ( 柯 ） 箭

721c *חצץ  射 箭 僅 以

P ie l出 螘 ，± 五 1 1。可 能 這 動

詞 是 從 Λ μ 衍 變 而 來  • ·

h e a i־  f ־

י β 出 現 5 6 次 ，大 部 分 在 詩 體 經 文 中 。箭  

是 致 命 性 的 武 器 ，通 常 是 由 弓 射 出 ，但 烏  

西 雅 作 了 一 個 發 射 器 י 可 以 射 箭 發 石 （代  

下 廿 六 1 5 ) 。強 大 的 軍 隊 配 有 鋒 利 的 箭  

( 赛 五 י ( 28 不 過 耶 和 華 使 亞 述 人 無 法 向  

耶 路 撒 冷 射 一 支 箭 （王 下 十 九 32 = 赛 卅  

七 33 ) 。以 色 列 的 軍 隊 （民 廿 四 8 ) 和 君  

王 （詩 四 五 5 ) 也 擁 有 鋒 快 的 箭 。也 有 人  

用 從 而 來 的 拼 法 ^ " 7 。

^ 淦 同 偶 像 和 肝 也 ^ 巴 比 倫 王 用 來 當  

镟 求 問 神 像 用 （結 廿 一  21 ) 。以 利 沙 吩 咐  

約 阿 施 王 射 箭 ，並 用 箭 擊 打 地 （王 下 十 三  

15 18〜 17 ( י  以 象 徴 勝 利 。

惡 人 射 箭 要 使 義 人 倒 下 （詩 十 一  

2 ) 。這 經 常 是 隱 喩 י 指 向 敬 虔 人 發 出 的 惡  

毒 、凶 骚 之 話 語 （詩 五 七 4 : 六 四 3 ; 耶  

九 7 ) 。神 是 使 道 些 危 險 的 劍 不 起 作 用 的  

那 一 位 （詩 五 八 7 ; 九 一  5 י ( 並 且 使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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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2 י  צ ח  (h s r )  I

的箭喝足祂敵人的血（申 卅 二 42 ) 。

不 過 神 審 判 的 箭 指 向 以 色 列 人 （申卅 

二 23 ) ，而 詩 人 、約伯和耶利米都抱怨全  

能 者 的 箭 射 入 其 身 深 處 （詩 卅 八 2 ; 伯六  

4  ; 哀 三 12 ) 。神 顯 現 時 י 閃饱經常被說  

成 是 箭 （詩 十 八 1 4 ;  一 四 四 6 ; 哈  

三  11 ) 〇

詩 一 二 七 4 把小孩比喩成與士手中的  

箭 。赛 四 九 2 耶和華之僕被稱作最精選的  

( 磨 亮 的 ？ ）箭 。

舊 約 快 結 束 的 時 候 י 波斯軍非常倚靠  

他 們 的 弓 箭 手 。他 們 背 上 苛 著 大 的 箭 袋 ’ 
並且被訓練成可以極快的速度射出。

H . W .

ה ר צ צ ח  見  726a
ר צ צ ח  見  726b

7 2 2 ר  צ ח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 2 2 a  ! ר צ ח  ( h d ^ r ) 院 子

和 烏 加 列 文 Λ ζγ，及 其 方 言 變 體 字 Λ "• · · ·
( U T  19: nos. 855 , 852 a  ) 院 子 同 源 ，參 

亞 蘭 文 （似广5 , 腓 尼 基 文 & r ，阿 拉 伯 文  

Γ· _ 的 圍 籬 J 。以 ^ 數 出 現 120 

k ，陰 性 複 數 2 0 次 ，陽 性 複 數 五 次 ， 

L X X 通 常 譯 作 י 偶 爾 作 叩 似 心  

或  sk&n^ °
近 東 地 區 的 房 子 周 圍 都 有 個 院 子 י 有 

時 院 中 有 一 口 井 （撒 下 十 七 1 8 ) 。耶和華  

降 的 蛙 災 ，使 埃 及 凡 在 房 衷 ，院 中 、田間 

的靑蛙都死了（出 八 13 ) 。

大 部 分 提 到 的 院 子 都 和 聖 殿 或 王 宮 的  

建 築 有 關 。例 如 亞 哈 隨 魯 王 在 密 珊 的 官  

殿 י 就 有 外 院 和 內 院 。哈受在王宮的外院  

等 待 覲 見 王 （斯 六 4 ) ，因爲無王的允許  

無人能進內院（斯 四 11 ) 。

在 出 埃 及 記 和 民 數 記 有 無 數 的 經 文 都  

提 到 會 幕 的 院 子 ，是 一 很 大 的 長 方 形 ，一 

百 肘 長 ，五 十 肘 寬 。它們特別描述邊緣上  

的 簾 子 和 柱 子 。院 子 有 其 功 用 ，提供空間  

給 敬 拜 者 聚 集 ，殺 祭 牲 並 食 之 。它象徴信  

徒 與 神 親 近 ，而神被分別出來在聖殿中。

所 羅 門 在 耶 路 撒 冷 建 築 的 聖 殿 複 合 式  

結 構 中 包 括 ：內 院 （王 上 六 3 6 ; 七 12 

) ; 宮 殿 的 院 子 （王 上 七 8 ) ，也許王下  

廿 4 的 「中 J 院 也 是 （按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還 有 涵 蓋 整 個 複 合 式 結 構 區 域 的

r 大 j 院 （王 上 七 9 1 2 卜י 
以 西 結 在 異 象 中 猎 見 的 聖 殿 ，也有外  

院 和 內 院 （結 四 十 17〜 1 9 ) 。百姓聚集在  

外 院 ，共 有 屋 子 三 十 間 （結 四 十 17 ) 。在 

安 息 日 和 月 朔 內 院 的 門 會 開 י 好使王可以  

在 其 門 檻 敬 拜 （四六 1一3 )
雖有多人主張所 羅 門 的 聖 殿 只 有 一 個  

院 子 י 不過根據以西結的異象和其它資料  

( 王 上 六 36 ; 七 12 ; 王 下 廿 一  5 ; 廿三  

12 ; 代 下 四 9 ; 卅 三 5 ) ，第 一 聖 殿 有 祭  

司 的 內 院 和 外 院 。新約時代的第二聖殿有  

外 邦 人 院 及 內 院 ，又 分 爲 女 院 、以色列院  

和 祭 司 院 。

即 使 在 菘 約 時 代 ，詩 人 已 邀 請 列 國 進  

入 神 的 院 宇 （詩 九 六 8 ) 。詩 人 說 他 羨 蕪  

渴 想 耶 和 華 的 院 宇 （詩 八 四 2 ) ，因 在 祂  

的 院 宇 住 一 日 ，勝 似 在 別 處 住 千 日 （詩八

四 10 ) 〇

E . Y.

723 11 爲חצר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23a !חצר 村 莊

723b 7̂ 0 0 ^חציר   住 處 、居 所

( i w & l 、 ；州־五  7 )

Λ ά θ έΓ村 莊 、住 處

與 亞 瞎 得 語 AiwSrwm ( 在 馬 里 發 現  

的 ）同 源 ，參 阿 拉 伯 文 居 住 和 南 阿  

拉 伯 文 Γ 圍 繞 的 營 ‘』。^ 出 現 4 6 次 

( 3 2 次 ^ 約 害 亞 記 ），總是以陽性複數出  

現 。L X X 通 常 譯 作 ，偶 而 作 印 似 - 

l i s 。

有 些 情 況 下 彳 —扣 可 能 只 是 貝 多 溫 人  

帳 蓬 的 聚 落 （創 4 五 16 ; 賽 四 二 11 ) ， 

相 對 於 城 市 ，村 莊 是 沒 有 圍 牆 的 （利廿五  

3 1 ) 。約 褂 亞 分 地 的 地 業 ，猶 大 共 分  

得 1 1 4 座 城 ，還 有 附 屬 或 衛 星 村 莊 （書十

五  3 2 ，3 6 ，4 1 ， 44  ) °
參 考 害 目 ：O rlin sk y，H ·,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JA O S  59: 2 2 —37· W o lf，C· U ·， 

“ V illage,” in  ID B ，IV ，p· 784.
E· Y■

i חצר 724 n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24a !חצייר 青 草

是 從 字 根 綠 的 衍 變 而 來 ，參阿拉伯文  

。在 古 亞 蘭 文 塞 非 爾 （ Sefire )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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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6 י  צ ח  (h e r )  V

2 8 碑 文 中 以 /w r出 現 ，在 亞 喀 得 文 亞 述 尼  

拉 力 五 世 （ A shurn irari V ) 條 約 中 （ Rev 
4.20 ) 以 ^ rz ·出 現 ，有 靑 草 的 含 義 。

巴 勒 ^ 坦 的 草 י 當 冬 雨 和 舂 雨 下 過 之  

後 ，生 長 得 很 快 。 但 當 M S 或 惱 人  

的 Zt/Kwwk ( 乾 燥 沙 漠 熱 風 ）颳 起 之 時 ’ 
也 枯 萎 得 很 快 。

由 於 草 的 溽 命 極 其 短 促 ，所 以 經 常 用  

來 象 徵 人 生 的 短 暫 ：惡 人 如 草 快 要 枯 萎  

( 詩 卅 七 2 ) ; 人 生 像 革 在 早 役 生 長 ，晚  

上 卻 枯 乾 （詩 九 十 5 ; 參 詩 一 0 三 15 ) 。 

人 這 種 像 草 一 樣 無 常 的 本 性 ，適 與 神 話 語  

之 永 存 性 相 對 （费 四 十 6 〜 8  ; 參 雅 一  10 
〜 Π  ) 。旣 然 安 慰 我 們 的 是 造 物 主 ，我 們  

不 應 怕 那 如 草 般 必 死 的 世 人 。

巴 勒 斯 坦 房 屋 的 平 頂 經 常 會 長 出 草 ， 

因 土 不 深 י 還 沒 有 長 得 茂 盛 就 會 枯 乾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在 神 的 面 前 也 會 照 樣 枯 乾 （王  

下 十 九 26 : 赛 卅 七 27 ; 詩 一 二 九 6 ) 。

725 חצר   I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725a ! ר חצי  症菜

從 意 爲 『狹 窄 J 的 字 根 而 來 ，因 爲 韭 菜  

看 起 來 像 長 長 的 蔥 。僅 見 於 民 一- ־1  5 ，是  

以 色 列 人 在 西 乃 山 懷 念 一 長 串 埃 及 食 物 中  

的 一 項 。埃 及 人 稱 爲 的 蒜 類 韭 菜  

( ) 特 別 記 載 在  M edinet 
H a b u 的 曆 表 、E b e r s 蒲 草 文 獻 、 「航 海 员  

遇 雖 的 故 事  Λ ( Tale o f  the  S h ip w recked  
) 中 都 有 特 別 描 述 。皮 里 紐 （Pliny, 

///·swry 19.33 ) 提 到 評 ®  ίδ  高 的 韭  

菜 是 來 自 於 埃 及 ，還 說 尼 祿 在 一 個 月 某 些  

曰 子 ，不 吃 別 的 只 吃 c h iv e s，即 刴 碎 的 韭  

菜〇

也見  deshe’. ye req ， ‘ eSeb °
參 考 魯  S  ·· Fauna a n d  f7 0 m  q f  the  B ib le， 
London: U nited  Bible Societies， 1972·
Shewell-Cooper, W. E ■， “ Flora·” in 
ΖΡΕΒ , II, pp. 571578 י.

E . Y.

726 v חצר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26a צלוזו־ חצ   (h&808ra)
726b חצצר*   i  號 這 由 名

詞 來 的 ‘ · k 僅 出 現 在 Piel

和 H iphil (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爲

ח»ר* )

h & 8 b $ r &  號

* k ̂־ 能 是 從 字 根 『狹 窄 j 而 來 ，描 寫 其  

形 狀 י 共 出 現 2 9 次 ，除 了 何 五 8 外 ，總  

爲 複 敝 形 式 。有 1 6 次 是 出 現 在 歴 代 志 上  

下 。L X X 課 爲 而 武 力 11大 譯  

爲 · 皆 爲 號 肉 之 意 。

民 十 2 , 號 是 用 錘 出 來 的 銀 子 作 成  

的 י 根 據 約 瑟 夫 （ 3. 12. 6. 
〔2 9 1 〕 ） 『長 度 比 一 肘 短 些 י 是 窄 的 管  

子 ，比 笛 子 稍 微 厚 些 ······ J 。希 律 聖 殿 中

的 號 י 被 描 繪 在 提 多 的 凱 旋 門 之 上 ，也 被  

錄 在 巴 柯 巴 （ Bar C ochba ) 的 銀 幣 上 。早  

期 埃 及 人 使 用 過 ，曾 在 圖 坦 哈 門 （ 

T u tankham on  ) 的 墳 墓 中 發 現 過 。它 應 與  

从 印 加 羊 角 號 有 區 分 是 י 巧 曲 的 公

羊 角 號 角 。

民 十 2 耶 和 華 曉 諭 摩 西 要 作 兩 枝 號 。 

號 的 數 目 增 至 七 枝 （代 上 十 五 24 ) ，及 一  

百 二 十 枝 （代 下 五 12 ) 。

除 了 約 西 亞 立 王 時 其 用 法 可 能 有 別 外  

( 王 下 ; 一 14-|־ 代 下 廿 三 י ( 13 號 是 由  

祭 司 吹 的 （民 十 8 ; 代 上 十 五 2 4 ; 十  

六 6 ; 代 下 廿 三 13 ; 參 便 西 拉 智 訓 五  

十  16 ) °
號 有 多 種 的 用 途 。可 用 以 招 聚 各 支  

派 ，他 們 的 首 領 י 也 是 拔 營 起 行 的 信 號  

( 民 十 2 〜 4  ) 。希 西 家 獻 祭 時 ，燔 祭 一 獻  

就 吹 號 （ 代 下 廿 九 27 — 28 ; 參 民  

十  10 ) °
雖 然 羊 角 號 · ^ 如 加 通 常 是 軍 事 上 的 用  

途 ，但 有 時 祭 司 也 在 戰 爭 之 時 吹 號 好 使 神  

回 應 （民 十 9 ; 卅 一  6 ; 代 下 十 三 1 2 , 

14 ) 。

何 五 8 先 知 命 令 吹 角 和 吹 號 * 表 示 敵  

人 迫 近 。

號 一 定 是 發 出 髙 而 尖 銳 的 聲 音 ，信 號  

彼 此 的 區 別 是 靠 用 號 枝 的 數 目 、聲 音 種 類  

和 吹 號 次 序 來 決 定 。Γ η ν ά 似 乎 是 快 速 的 連  

續 三 個 音 符 （米 示 傘 ，ΛμΛ  4.

9 ) 。當 第 一 枝 號 吹 出 大 聲 的 時 候 ，東 邊 安  

的 營 都 要 起 行 等 （民 十 5 ) 。一 般 吹 號  

( ）是 吹 出 持 續 的 聲 音 。M a z a r的 挖  

掘 在 1968年 發 現 希 律 聖 殿 的 碎 片 ，上 面 刻  

著 Γ 爲 吹 （號 ）的 房 子 J י 指 祭 司 站 著 吹  

號 之 趨 · L B Y T  H T Q Y ‘ 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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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7 ה  ק ח  (h a q a )

也 見  sfidp&r· qeren, y d b d i。
參 考 書 目 ：Finesinger， Sol B aruch， 

“ M usical Instrum ents in the O T ，” 
H U C A ־esp. pp. 61 63 ,־־־75 21 :3  ־ . Yadin, 
Yigael, The S cro ll o f  the  W ar o f  the  Sons  
o f  L ig h t against the S o n s o f  D arktw ss, 
London: O xford U niversity，1962，pp· 87m 
13, T D N T . VII· pp. 76—85·

E . Y.

חל,  ( k d q ) 見  728a 
pp 見  629a

727 ה  ! ^  刻 著 、畫 著

本 字 根 和 纟 和 叫 r 刻 J 平 行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四 次 ，有 三 次 是 P u a l的 分 詞 י 有  

一 次 是 H ith p a e l形 。聖 殿 的 門 以 雕 刻 的 手  

工 爲 裝 飾 （ 王 上 六 35 ) 。 

以 西 結 看 見 在 聖 殿 ^ 間 牆 上 雕 刻 著 以 色 列  

家 一 切 偶 像 的 圖 像 （結 八 10 ) 。阿 荷 利 巴  

( 指 猶 大 ）在 崇 拜 偶 像 時 觀 看 遊 在 牆 上 的  

人 像 （結 廿 三 14 ) 。

伯 十 三 2 7 的 H ith p a e l形 不 易 解 釋 。 

G K C 5 4 f認 爲 是 l־ 爲 自 己 蛮 定 界 限 ■i ’ 
L X X 作 α/7Λ/Α：Μ 『觸 及 』 ，而 武 加 大 作  

「考 慮 j  ; 較 早 的 註 釋 家 將 此  

與 伯 十 四 1 5 平 行 ，而 得 出 『神 限 制 約 伯 ’ 
爲 他 的 腳 劃 出 一 條 線 ，使 他 不 能 踰 越 J 之  

意 。這 樣 的 作 爲 也 可 和 所 羅 門 限 制 示 每 的  

例 子 相 較 （王 上 二 36—37 ) 。和 合 ：伯 十  

三 2 7 「爲 我 的 腳 牮 劃 定 界 限 J ( 呂 本 亦  

是 ；現 代 ： 連־״ 我 的 腳 印 也 査 看 了 』 ） 。 

N E B 和 M . P o p e 在 ./Μ , A B 中 假 設 有 一  ״
種 習 俗 是 在 奴 隸 的 腳 後 根 刻 上 一 個 記 號 ， 

使 得 踩 在 地 上 的 腳 印 得 以 辨 認 。故 約 伯 也  

同 樣 沒 法 逃 遁 。

J .  P .  L.

728  0 0 5 叫 ） 銘 刻 、畫 、記 錄

衍 生 詞

7 2 8 a  tp·ח 律 例

728b  1η(ρΠ (— 利 & ) 律例

以  Q a l 、 Polel 和  H ophal 字 幹  

共 出 ^ !  1 9 次 ，主 要 的 葱 思 是 銘 刻 ，雕 刻 在  

石 頭 上 ，如 在 磐 石 中 鑿 墳 墓 （ 赛 廿

二 1 6 ) ，或 如 在 一 塊 磚 上 蜜 耶 路 撒 冷 城  

( 結 四 1 ) ，或 遊 在 牆 上 （結 廿 三 14 ) 。 

它 也 可 形 容 銘 刻 在 手 雜 上 （赛 四 九 16 ) 或  

逬 上 （费 卅 8 ; 伯 十 九 23 ) 。在 赛 卅 8 它  

和 ⑶ /肋 ״ 寫־ 』一 起 出 現 。而 箴 八 2 7 ， 

2 9 ，神 在 淵 面 上 劃 出 圆 圈 ，立 定 大 地 的 根  

基 〇

逭 字 根 也 以 P o le l字 幹 出 現 指 י

設 立 律 例 （赛 十 1 ; 颃 八 15 ; 參 耶 卅  

— ־ 35 ) י 而 分 詞 則 指 設 律 法 者 、 

統 治 者 （創 四 九 10 ; 赛 卅 三 2 2 ) ，或 是  

一 首 領 （士 五 9 ,  1 4 ) 。本 字 根 也 可 與  

妫 肋 " （杖 ）平 行 ，表 示 統 治 者 的 權 杖 ， 

象 徴 “ 袖 之 #  ( 民 廿 一  18 ; 詩 六 十 7 ; — 
〇 八 8 ) °

創 四 九 1 0是 預 表 彌 赛 亞 的 一 處 重 要 經  

文 （ 見  R. L. H arris， “ Excursus” in J.
O. Buswell, S ys tem a tic  Theology o f  the  

C hristian  Religion^ II, Z ondervan , 1963, M  
544 ) ，無 論 是 譯 成 『立 法 者 J 或  

是 r 王 者 的 杖 / ，皆 淸 楚 象 徵 王 權 ，因 此  

這 是 王 位 給 猶 大 後 裔 的 應 許 。有 些 批 判 作  

者 嘗 試 把 這 段 預 言 的 寫 成 時 間 定 在 事 情 發  

生 之 後 י 但 大 家 普 遍 都 承 認 創 四 九 章 是 寫  

在 王 國 時 期 之 前 ，L X X 的 讀 法 更 淸 楚 ：

Γ 兩 腿 之 間 J ( 呂 本 ） ，是 生 殖 器 的 委 婉  

語 。這 位 王 將 會 是 猶 大 的 後 裔 。有 趣 的 是  

在 死 海 古 卷 的 殘 片 中 引 用 這 節 經 文 ’並 將  

它 用 在 他 們 所 盼 望 的 『那 位 要 來 的 合 法 受  

膏 之 王 ，即 大 衛 後 裔 J ， （ T· H· G aster, 
The D ea d  S e a  Scriptures^  rev. ed, D ouble- 
d ay，1964, 頁  334 ) 。

P u a l分 詞 形 容 所 頒 佈 的 律 例 （箴 卅 一

律 例 、命 令 、規 律  

• 本 陽 性 名 詞 是 從 々 匈 叫 r 刮 、刻  

蛮 j 字 根 而 來 0 而י  有 Γ ^  ■1的 意 思 。共  

出 現 128次 ，陰 性 名 詞 ~一 付 扣 爲 1〇2 次 。

在 古 代 把 法 律 刻 ^ 石 板 或 金 屣 板 上 ’ 
並 設 立 在 公 共 的 場 合 ，這 是 很 平 常 的 事 情  

( 例 漢 摩 拉 比 法 典 ，即 是 刻 在 岩 石 上 ） ° 
但 本 字 根 並 非 僅 限 定 於 刻 寫 律 法 在 石 頭  

上 ，L X X 用 三 個 希 臟 文 翻 譯 ― ？： 

p ro s ta g m a T  次 序 或 1法 規  i  ’ d ika idm a Τ 規  ̂
則 或 要 求 ■1和 Γ 命 令 ־נ 。而  

在 昆 蘭 中 的 用 法 則 類 似 舊 約 。

今5? 和 其 它 表 律 法 的 字 詞 常 一 起 並 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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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8 h) חכ(לן  a q a q )

dra  ( 律 法），/ י）話)
見 証 、約 ）和() י）(典 章 

命 令 ） 。道 些 名 詞 大 致 說 來 並 無 差 ^ 。有 

幾 處 地 方 和 好 像 是 想 要 總 括  

以 色 列 人 6^二 種 律 法 （ώ + 五 25 ; 密 廿 四 

25 ;拉 七 1 0 ) 。不 過 想 要 把 它 們 的 含 義 淸 

楚 區 分 的 努 力 還 沒 有 完 全 成 功 。 A lbrecht 
A l t曾 嘗 試 分 爲 「容 許 多 種 解 釋 ，以 判 例 爲 

依 據 的 J ( casustic ) 和 「只 有 一*種 解 釋， 

絕 對 性 的 J ( apodictic ) 二 種 範 _ 。不 過 

他 也 承 認 彳 匆 不 僅 限 於 絕 對 性 的 形 式 。扱 

近 有 人 鼓 & 說 彳 匆 是 指 人 們 必 需 遵 行 的。 

但 也 僅 適 用 一 些 經 文 而י ^一 般 來 說 是 這

已。

作 規 則 或 法 規 解 時 ，彳 匆 可 指 神 定 的 责 

任 （出 十 八 16 ) : 或 是 乂 定 的 贲 任 （創 四 

f- — 39 ) 。若 是± 七 : ־ 26 ; 代 下 卅 五 25 
如 片 語י後 者 它 帶 有 常 例 、定 例 的 意 義 

「你 們 父 親 的 律 例 ■1 ( 結 廿 18 ; 撒 上 

卅 25 ) 。 最 常 和 — 起 用 的 動 詞 

是 『遵 守 J ^ 強 調 ( 複 數 

形 ）是 必 需 謹 守 遵 行 的 法 ^ 。若 和 6v?r 
是 指 神 向 祂 的 約 民 所 定 的י(約 ）相 連 時 

要 求 。神 的 諭 令 賦 與 君 王 權 利 與 義 務 ，要

。(他 管 理 神 的 百 姓 （詩 二 7 
有 時 也 表 示 法 律 上 的 權 利 。如 創 四 

約 瑟 給 法 老 五 分 之 一 的 田 產 。以 赛י 七 26 
使 人 可י亞 （十 1 ) 提 到 那 些 不 義 之 律 例 

以 合 法 地 強 奪 窮 乏 人 。即 使 像 海 的 「界 

限 J ( 箴 八 29 ) 這 種 自 然 律 也 讓 海 有 權 利 

搖 晃 。 天 空 的 星 體 有 定 律 （ 詩 一 四  

雨 露 （ 伯 廿 八 26 ) 、 海 （ 耶י ( 八 6
五 22 ; 伯 卅 八 10 ) 亦 是。

有 時 表 示 「特 殊 的 權 利 』或 『應 得 

之 物 」 。例 如 埃 及 祭 司 有 特 權 不 必 赍 地 

(創 四 七 22 ) ，祭 司 可 分 得 祭 物 ，是 永 遠 

的 權 利 （出 廿 九 28 ; 參 利 廿 四 9 ) ，是 神

所 定 的 律 例。 

作 風 俗 可 見 於 紀 念 耶 弗 他 女 兒 的 琅 

39 )。耶 和 華 吩 咐 以 色 列 人，· ־ !上 （ l 
不 可 照 迦 南 人 的 惡 俗 （ ) 行 （利 十 八

3 ， 30 ··廿  23 ) 〇

p i g g a 律 法 、定 例 、風 俗 

* (若 和 異 敎 儀 式 有 關 時 ，則 譯 作 風 

俗 ；利 十 八 30 ; 廿 23 ; 王 下 十 七 8 ; 耶

° ( 十 3
是 從 『雕 刻 、遊 字 根 而 來 的

陰 性 名 詞 。纟 如 碎 用 於 組 合 字  

『永 遠 的 定 例 J 中 ，例 如 逾 越 ^ 5 之 禮 （出 

十 二 14 ) ; 無 酵 節 （出 十 二 17 ; 參 十 三  

10 ) ; 住 棚 節 （利 廿 三 41 ) ; 贖 罪 日 （利  

十 六 2 9 ，3 1 ， 34 ) ; 祭 司 亞 倫 的 職 任 （出 

廿 九 9 ) ; 燃 燈 （ 出 廿 七 31 ; 利 廿  

四 3 ) ; 祭 司 的 細 麻 布 衣 服 （出 廿 八 43 
) ; 亞 倫 子 孫 作 祭 司 的 要 吹 號 （ 民  

十 8 ) ; 同 居 的 外 人 守 火 祭 （ 民 十  

五 1 5 ) ; 不 潔 淨 的 定 例 （民 十 九 1 0 , 
21 )  °

某 些 禁 令 也 叫 作 永 遠 的 定 例 ，如 禁 食  

血 和 脂 油 （利 三 1 7 ) ; 祭 司 進 會 幕 的 時  

候 ，淸 酒 、濃 酒 都 不 可 喝 （利 十 9 ) ; 不  

可 獻 祭 給 鬼 魔 （ 半 人 半 獸 的 森 林  

神 S a ty r s ? 利 十 七 7 ) ; 不 能 喫 某 特 定 的  

東 西 （利 廿 三 14 ) ; 利 未 人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不 可 有 產 業 （民 十 八 23 ) 。

也 有 逾 越 節 的 律 例 （出 十 二 43 ; 民 九  

; י 14 12 參 九 3 ) ; 祭 壇 的 典 章 （結 四 三  

18 ) ; 耶 和 華 殿 中 的 典 章 法 則 （結 四  

四 5 ) ; 律 法 中 的 某 條 律 例 （民 卅 一  21 ; 
十 九 2 ) ; 典 章 的 律 例 （民 廿 七 11 ) ··生  

命 的 （ 即 引 向 生 命 的 ）律 例 （ 結 卅  

三 15 ) ··暗 利 的 惡 規 （呂 本 ：規 例 ；彌 六  

16 ) °
在 一 些 特 別 的 經 文 中 ， 和 典  

章 ( 撒 下 廿 二 2 3 : 詩 十  

八 22 ) ， 及 誠 命 ( 申 六 2 ; 廿  

八 15, 45 ; 卅 10 ) 平 # 。它 出 現 於 與 法 律  

有 關 的 詞 序 中 ，如 ：誡 命 、典 章 、律 例  

( 申 八 11 ; 州16 ־ ) ; Γ 律 法 、條 例 、法  

度 j ( 耶 四 四 23 ) ; 和 『吩 咐 、律 例 、典  

章 、誡 命 』 （申 ; 一 1-]־ 參 王 上 二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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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〇 探?ןר  求 、考 察

衍 生 詞

729a חקר+   查 究 、考 察

729b ) מחכ|ר  m e ^ q d r ) 深 處 （待 探  

索 1之 處 ） ‘僅 見 於 詩 九 五 4 
( 參 伯 卅 八 16 )

H . W .

nh 見  757a, 758a
הר  見  758b

730 א ר ח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30a חרא   (—r e v  糞 （赛 卅 六  12
王 下 八 27 ) 即

l i r e  yoriim  
730b ה  א ר ח מ  ( mah&ra 9a)

( 王 下 十 27 )

731 1 乾חרב  、荒 涼 、荒 麼

A ~ a r 主 要 是 在 Q a l中 出 現 ，但 有 四  

次 ΐ  N iphal י 有 一 次 是 Piel ( 傅 十  

二 9 ) 。可 用 來 指 搜 尋 的 開 始 時 期 或 其 結  

果 ，但 總 是 意 味 著 盡 心 血 ，經 歷 重 重 困 難  

的 探 究 。

這 是 一 個 智 慈 文 學 中 常 見 的 觀 念 ’和  

考 査 法 律 案 件 （箴 十 八 17 ) 和 窮 乏 人 的 苦  

情 有 關 （伯 廿 九 16 ) ，査 出 一 個 特 別 的 主  

題 （伯 五 27 ; 八 8 : 廿 八 י ( 27 或 考 査  

箴 言 （傳 十 二 9 ) 。考 査 的 對 象 可 以 是 關  

於 一 座 城 市 （撒 下 十 3 = 代 上 十 九 3 ) 
或 一 塊 地 方 （士 十 八 2 ) ，或 者 甚 至 是 破  

區 （伯 廿 八 3 ) 的 資 訊 。有 時 候 這 種 探 究  

工 作 是 沒 有 結 果 的 י 例 如 對 所 羅 門 聖 殿 所  

用 的 銅 重 跫 的 査 考 （王 上 七 47 ) ; 或 是 想  

找 地 的 根 基 （耶 卅 一  37 ) 。

通 常 某 人 的 個 性 或 感 受 也 能 探 測 出  

來 。約 拿 單 想 要 「探 出 』他 父 親 對 大 衛 的  

態 度 （撒 上 廿 12 ) 。耶 和 華 是 鑒 察 我 們 ， 

認 識 我 們 的 那 一 位 （詩 一 三 九 1 ; 伯 十 三

9 )  。祂 鑒 察 人 心 ，試 驗 人 的 肺 腑 （耶 十 七

1 0 )  。若 有 罪 和 不 誠 ，這 些 都 騙 不 了 祂

衍 生 詞

731a 1סרב־
7 רכ+ ח 3 1 b 

 731c חירב־ן■
i 73 1ה3דוך d

之!所

乾 的 、荒 涼 的  

(ff3 reb ) I 乾 、荒 膝  

何 烈 山

庵 棄 、荒 涼

73 l e ) חרכדד1  ^ 加 磁 ） 乾 地  

7 3 i f 乾 חרבורו*  旱 僅

見 ^ 詩 卅 二 4 ，爲 ״ 發־ 燒 J 的

隱 喩

以  Q a l、N ip h a l、P i ia l 、 H iphil 
和 H o p h a l出 現 。 與 亞 瞎 得 語 荒  

廢 ； 烏力口歹丨」語 （2幼 變 乾 （ U T  19: no. 
1000 ) ; 阿 拉 伯 語 \ 泊/7־心 水 乾 植 物 枯 J 
同 源 。本 動 詞 共 出 €  3 7 次 י 有 1 2 次 在 以  

赛 亞 密 。B D B 分 開 成 二 個 字 根 ：『乾 的 J 
和 Γ 廢 棄 』 。但 我 們 從 K B 認 爲 是 一 個 字  

根 י 而 有 語 意 學 上 的 引 申 。

動 詞 起 初 意 爲 「乾 ■1，後 來 此  

動 詞 及 其 ^ 生 詞 一 方 面 指 造 成 乾 燥 的 熱 ’ 
另 方 面 指 荒 蕪 地 區 的 荒 涼 ，戰 爭 造 成 的 荒

( 詩 四 四 21 )

卷 察 、查究  

' 本 名 詞 是 用 在 流 便 支 派 的 「內 心 鑒  

察 《! ，他 們 並 未 協 助 巴 拉 和 底 波 拉 抗 拒 迦  

南 人 （士 五 16 ) 。

通 常 ，也 強 調 探 究 的 徒 勞 無 功 。如 箴  

廿 五 3 指 出 君 王 之 心 測 不 透 。本 字 1〇次  

用 法 中 六 次 指 神 之 無 法 測 度 的 本 性 ，如 祂  

的 偉 大 （詩 一 四 五 3 ) ，他 的 智 慧 （赛 四  

十 28 ) 。祂 神 奇 的 作 爲 不 可 測 ®  ( 伯  

五 9 ; 九 י ( 10 祂 的 年 敝 無 法 測 度 （伯 卅  

六  26 ) 0

廢 〇

本 励 詞 在 Q a l字 幹 形 容 地 面 在 洪 水 之  

後 乾 了 （創 八 13 ) ，在 P u a l字 幹 用 於 綁  

參 孫 的 繩 子 ， 是 未 乾 的 弓 弦 （ 士 十  

六 7 ) 。基 甸 用 羊 毛 在 禾 場 上 的 濕 或 乾 ’ 
來 試 驗 神 是 否 眞 向 他 顯 現 （ ，士

六 3 7 ，3 9 〜 4 0  ) 。赛 四 八 2 1 的 意

爲 沙 漠 。

動 詞 在 H ip h il字 幹 用 於 西 拿 蕋 立 的 誑  

語 י 說 他 的 軍 隊 多 到 他 們 的 腳 举 已 踏 乾 埃  

及 的 一 切 河 （ 王 下 十 九 2 4 ; 赛 卅  

七 2 5 ) 。約 伯 十 四 1 1 以 江 河 的 乾 涸 比 喩  

人 的 死 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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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1 ב  ר ח  (h a r e b )  I

耶 和 華 能 力 的 特 徴 之 一 是 能 使 洋 海 江  

河 乾 涸 （赛 四 四 27 ; 五 十 2 ; 鴻一  4  ) 。 

祂 使 蘆 莓 海 （和 合 作 紅 海 JI ) 變乾讓以  

色 列 人 得 以 通 過 （詩 一  Ο 六 9 ; 赛 五  

一  1 0 ) 〇

當 猶 大 離 棄 耶 和 華 活 水 的 泉 源 時 י 耶 

利 米 呼 喚 諸 天 要 驚 恐 ，直 譯 是 『在這種背  

信 之 下 要 Γ 極 其 乾 涵 」 J ( 耶 二 12 ) 。

有 一 些 經 文 中 指 『熱 』而非  

乾־״ 』。雅 各 抱 怨 拉 &說 他 被 白 曰 的 炎 熱  

和 夜 晚 的 寒 冷 耗 盡 （创卅一  40  ) 。約雅敬  

的 屍 首 白 日 受 炎 熱 י 黑 夜 受 寒 筘 （耶卅六  

3 0 ) 。約 伯 也 埋 怨 道 我־1， 的 皮 庙 黑 而 脫  

落 י 我 的 骨 頭 因 熱 病 而 燒 焦 J ( JB י  伯卅  

30 )
赛 四 6 ; 廿 五 4 〜5 神的保護被比喩成  

雲 所 造 成 的 遮 蔭 之 地 ，使人免受炎熱之苦  

而 覺 舒 暢 。

特 別 是 在 赛 、耶 、結 的 逬 卷 中 ，先知 

預 見 亞 述 、巴 比 倫 大 軍 入 侵 毀 壞 ，也親身  

經 歷 這 些 事 。 @ 阳6 及其衍生詞正表示了  

以 色 列 被 毀 滅 、̂ 廢 的 淒 涼 讶 像 。

在 早 期 本 字 有 一 罕 見 用 法 爲 H i p h i l *  

詞 ，出 現 在 士 十 六 2 4 ，形容參孫是非利士  

國 家 的 『毀 壞 者 』。

被 擄 之 後 ，尼 希 米 聽 到 耶 路 撒 冷 城 荒  

涼 的 消 息 ，就 面 帶 愁 容 （尼 二 3 ， 17 ) 。 

而 以 斯 拉 感 謝 神 向 他 們 施 恩 ，能重建神的  

殿 ，修 其 毁 壞 之 處 （拉 九 9 ) 。

而 當 以 色 列 人 修 殿 之 熱 忱 減 低 時 ，先 

知 哈 該 用 了 雙 關 語 來 贲 備 以 色 列 人 。他宣  

吿 說 因 這 殿 仍 然 荒 涼 Λ ά^6  ( — 4 , 9 ) ， 

所 以 神 命 乾 旱 臨 到 地 土 （ 一  11 ) 。

神 警 吿 說 ^ 祂 的 子 民 將 來 轉 去 拜 偶  

像 ，則 要 使 他 們 的 城 邑 變 爲 荒 涼 ，衆聖所  

成 爲 荒 場 （利 廿 六 3 1 ， 33 ) 。道樣的荒涼  

依 次 臨 到 以 色 列 （摩 七 9 ) 和 猶 大 （耶七  

34  ; 廿 二 5 ; 廿 五 9 · ·結 六 6 ) 是 因 爲 他  

們不順服且背道。

猶 大 地 的 荒 涼 就 時 間 言 是 有 限 期 的  

( 耶 廿 五 11 ) ，就 目 的 言 是 矯 正 性 的 （結 

十 二 20 ; 番 三 6 〜 7  ) 。耶 利 米 應 許 在 這  

荒 涼 無 人 民 、無牲畜的猶大城邑和耶路撒  

冷 的 街 上 י 必 再 聽 見 歡 喜 和 快 樂 的 聲 音  

( 耶 卅 三 10 ) 。以西結預言這些荒涼的城  

邑 必 被 人 群 充 滿 （結 卅 六 38 ) ，逭先前荒  

廢 之 地 將 興 盛 如 「伊 甸 園 ·J ( 結 卅  

六  35 ) °

但 以 赛 亞 先 知 的 復 興 信 息 冠 赛 群 倫 ； 

是 從 神 恭 判 之 後 的 荒 涼 到 復 興 的 應 許 。神 

要 使 耶 路 撒 冷 的 荒 場 興 起 （赛 四 四 26 ) 。 

他們的荒涼之地有一天將因人口加增而顯  

爲 太 窄 （赛 四 九 19 ) 。耶和華將安慰錫安  

的 荒 場 ，使 曠 野 轉 變 成 伊 甸 （赛 五  

一  3 ) 。耶 路 撒 冷 的 荒 場 要 發 起 歡 聲 （赛 

五 二 9 ) ; 因 它 們 要 重 新 必 被 修 造 （赛五  

八  12 ; 六一  4  ) °
番 二 1 4 的 希 伯 來 文 是 「 毀 壞  

( ) 在 門 檻 上  J 。R S V 、J B 、 N B A  
從 ^ 加 大 和 L X X  ( 寫 的 是 A：0raA:ey，代表  

希 伯 來 文 斤6״0 烏 狼 ）而 作 rav en  ( 烏 

鴉 ），N E B 作 ( 鴇 ）。現 代 作  

״ 為־ 鴉 在 階 前 呱 呱 亂 叫 j י  呂 本 ז 鳥鴉必  

在 門 檻 間 啼 叫 j ，意指尼尼微城爲野鳥之  

住 處 。

dalal^ ya b esh y sh a 9a, sham am  °

乾 的 、荒 涼 的  

ן 本 形 容 詞 出 現 過 兩 次 意 爲 乾 （利 

七 10 ; 箴 十 七 1 ) ，八 次 意 爲 荒 涼 。

Adreft I 乾 旱 、乾 熱 、麼 棄 、荒涼  

' 本 名 詞 共 出 現 1 6 次 ，可與專有名詞何  

烈 山 比 較 。

I I 何 烈 山

' 是 西 乃 山 的 另 一 別 名 ，從 p r M 衍變  

而 來 י 表 示 一 荒 涼 之 所 。共 出 現 β 1 7 次 ，包 

括 在 申 命 記 的 九 次 。底本說認爲何烈山是  

申 （ D  ) 典 和 伊 （ Ε  ) 典 中 ，神的山之名字  

( 出 三 1 ; 十 七 6 ; 州־三 6 ) ，而西乃山  

則 出 現 在 耶 （ J  ) 典 和 祭 （ Ρ  ) 典 中 （不過  

請 見 申 卅 三 2 ) 。

但 有 些 經 文 中 ，何烈山似乎比西乃山  

來 得 範 圍 大 些 （ 申 四 1〇; 九 8 ; 十  

八 16 ) 。摩 西 在 何 烈 山 擊 打 磐 石 （出十七

6 ) ; 但 以 色 列 人 後 來 才 抵 達 西 乃 的 曠 野  

( 出 十 九 1 ) 。

關 於 何 烈 山 、西乃山的確切地點有四  

種 說 法 ：1 .在 亞 喀 巴 （ A q a b a  ) 東南方米  

甸 的 a l - H r o b 火 山 ·· 2 .離加低斯巴尼亞西  

邊 3 0 哩 的 Jebel e l-H ala l : 3.在蘇彝士潸  

東南  30 哩 的  S inn  B ish r ( 2 ,000  呎 ） ；4· 

在西乃南部的三個山峰之一。

申一  2 顯示從何烈山經過西珥山到加  

低 斯 巴 尼 亞 ，共 有 ̂ ־1 一 天 的 路 程 。以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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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了 四 十 盥 夜 到 何 烈 山 （王 上 十 九 8 ) 。 

兩 次 的 地 點 比 較 適 合 指 西 乃 南 部 ，其 位 膛  

可 能 是 巴 蘭 （ Paran  ) 與 非 蘭 窪 底 （ W adi 
Feiran ) 。

西 乃 南 部 的 山 峰 被 認 爲 是 何 烈 / 西 乃  

的 包 括 ：1. Jebel Serbal ( 6 8 2 5 呎 י ） ，早  

在 優 西 比 烏 就 如 此 認 定 ；2. R as e ^ ^ a fp fe h  
( 6 ,7 3 9 呎 ） ，在 下 方 並 有 很 大 的 伞 ‘  ； 3 · 

Jebel M usa ( 7 3 6 3 （卩尺י ，陲 約 在 猶 斯 丁 年  

( Justin ian  ) 於 六 世 紀 所 建 立 的 聖 迦 他 林  

( St. C atherine ) 修 道 院 之 上 方 ，是 一 般 認  

爲 比 較 可 能 的 地 點 。

詩 人 回 憶 以 色 列 人 怎 樣 在 何 烈 山 造 了  

牛 稂 （詩 一 0 六 1 9 ) 。所 羅 門 安 放 約 櫃  

時 ，裡 面 只 有 兩 塊 石 版 —— 就 是 摩 西 在 何  

烈 山 所 放 的 （王 上 八 9 ; 代 下 五 10 ) 。舊  

約 中 最 後 的 勸 勉 是 吩 咐 要 記 念 摩 西 的 律 法 ’ 
就 是 神 在 何 烈 山 吩 咐 他 的 （瑪 四 4 ) J °

Λ ο τ δ δ 庵 棄 、荒 涼 之 所  

' 本 字 共 出 現 4 2 次 ，而 有 2 6 次 是 複  

數 ，大 部 分 都 在 费 、耶 、結 。

A d rd b& 乾 地

本 字 共 出 現 八 次 。除 了 兩 次 外 （創 七  

22 ; 該 二 6 ) 皆 指 地 因 神 躋 變 乾 ：在 蘆 葦  

海 （紅 海 ，出 十 四 2 1 ) ; 約 但 河 （咨  

三 17 ; 四 18 ; 王 下 二 8 ) ; 尼 羅 河 （神  

的 警 吿 י 結 卅 12 ) 。

h ^r0 b d 7 1乾 熱 、乾 早  

' 僅 見 於 詩 卅 二 4 。詩 人 宣 吿 說 在 他 尙  

未 認 罪 之 前 他 的 力 氣 被 更 天 的 乾 旱 弄 乾 。 

參 考 害 目 ：H y att，J· P·，E xodus，London: 
O liphants， 1971， pp. 203 —207· Phyth ian  
A dam s，W . J·， “The M oun t o f  G o d ，” 
Q uaterly  o f  the P alestine E xp lora tion  F und  
1930: 135 — 49, 193 — 209. R othenberg ,
Beno， and A haron i, Y o h an an， G o d ’s 
W ilderness, T hom as N elson, 1962.

E . Y.

7 3 2 ב  ר ס  π  殺 ，攻 擊

衍 生 詞  

732a (J^ereb) חרב־ן־  刀销

與 阿 拉 伯 文 「搶 奪 ·I和

ז 戦 爭 、戦 役 』同 源 。它 只 出 現 於 下 列 經  

文 中 ：耶 五 十 2 1 ，2 7 爲 Q a l字 幹 是 追 殺  

之 意 ，而 王 下 三 2 3 爲 N ip h a l『必 是 三 王  

互 相 擊 殺 ■ !。

h e r e b 刀劍

* 罕 意 爲 刀 子 或 鑿 刀 。與 亞 咯 得 文  

烏 加 利 文  「劍 刀  J ( U T  19: 
no, 893 ) 、埃 及 文 、阿 拉 伯 文

標 槍 _ !、希 臘 文 /奶 7 ^ 「鐮 刀 J 、^ 丁 文  

Γ 鍊 刀 J 同 源 。

Aereft共 出 現 4 0 7 次 ，是 舊 約 中 最 常 提  

到 的 武 器 。L X X 有 1 9 5次 譯 作  

劍 י 有 1 6 5 次 譯 作 短 劍 、 刀 

子 ， 八 次 譯 作 幻 > / 咖 直 劍 ， 四 次 譯  

1乍 egc/teiridion 短备、] 。

從 考 古 學 和 圖 像 學 （ iconography ) 的  

證 據 ，我 們 知 道 主 前 三 千 年 和 二 千 年 初 ， 

一 般 的 劍 是 相 當 短 且 直 的 銅 劍 。在 主 前 二  

千 年 ，一 種 埤 曲 、鐮 刀 狀 的 劍 ，被 埃 及 人  

叫 作 从 叩 ^ / 7 『前 腳 J 的 劍 開 始 流 行 。 

Y a d in 相 信 「以 劍 刃 來 襲 擊 J 的 用 語 י 如  

約 逬 亞 爭 戰 中 所 出 現 的 ，即 指 這 種 劍 。也  

曾 在 示 劍 和 基 色 （ G ezer ) 附 近 有 其 樣 品 出  

土 。

當 主 前 二 千 年 末 葉 ，非 利 士 人 及 其 他  

的 海 上 民 族 ，引 進 長 、直 而 且 由 鐵 造 成 的  

劍 （參 撒 上 十 三 1 9 ) י  它 可 用 來 砍 和 刺  

傷 。這 樣 的 鐵 劍 在 伯 大 袞 （ Beit D a g o )  
和 亞 域 珥 堆 丘 （ Tell eM Ajjul ) 被 發 現 。

( 見 本 字 參 考 辔 目 中 Y a d in 書 中 之 說  

明 ） 。

劍 放 在 Γ 劍 鞘 J 中 （扣 ‘狀，撒 上 十  

七 51 ) ， 並 由 腰 帶 （ 見 / 你 似 和  

y g d rS  ) 繫 住 。通 常 是 掛 在 左 腰 上 。

' 很 明 顯 地 鐵 鍊 成 鋼 作 劍 是 軍 事 上 的 祕  

密 ，希 伯 來 人 並 不 知 實 情 。這 種 優 勢 由 非  

利 士 人 獨 佔 ，直 到 大 衛 的 年 日 。撒 上 十 三  

19〜 2 2 經 文 透 露 著 一 件 事 寅 ，以 色 列 人 只  

有 銅 作 的 短 刀 ，但 非 利 士 人 卻 有 長 的 鐵  

劍 °
以 笏 是 左 撇 子 ，可 以 把 武 器 藏 在 腰 帶  

右 邊 。他 打 了 一 把 兩 刃 的 劍 長 一 肘 ，柄 小  

( 士 三  15— 1 6 ，21〜 2 2 ) 。

在 聯 合 王 國 初 期 ，以 色 列 人 採 用 了 非  

' 利 士 人 所 用 ，可 刺 入 敵 人 盔 甲 ，沈 重 的 劍  

( 撒 上 十 七 5 ，3 8 ， 51 ; 廿 一  9 ) 。它 也  

是 尖 的 ，可 以 刺 束 西 ，所 以 掃 羅 也 用 它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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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2 ב  ר ח  (lia ra b )  I I

。(4 自 殺 （撒上卅一

詩 八 九 4 3 曾 一 次 出 現 道 用 語 其 劍 的

指י『）彳心（字 義 是 磐 石 ' 極 堅 硬 的 束 西

^的 鋒 口 ，表示古時候劍鋒的作法是由硬

石 作 成 。參 亞 喀 得 文 幻/rm  堅 石、 ·
劍口  J °

通 常 被 譯 爲 劍 的 鋒 口  J 之希伯來文 

字 義 即 爲 Γ劍的口  J ( 出י用 語 是 ρ ί- 一 

十 七 13 : €廿一  24 ··逬 六 2 1 等 ）。詩一 

四 九 6 和 箴 五 4 有 一 希 伯 來 片 語 ，直譯是 

多 口 的 劍 j 。從 L X X  ( 字義是»־ 
兩 個 口 』，^ 卩『兩 個 錄 口  J ; 參 來<  ־

兩 刃 J 的ז四 12 ; 啓一  16 ; 二 12 ) 譯 作 

劍 。它 被 說 成 是 要 Γ 呑 吃 』其 獵 物 （申卅 

二  42 ; 撒下二  26 ; Η-一  25 等）。 

結 廿 一 章 對 於 Γ 耶 和 華 的 刀 J 有很生 

動 的 描 寫 ，是 指 神 審 判 時 用 的 工 具 。然後 

是充滿怒氣的刀劍之歌（8 — 1 7 節 ）° 在此 

我 們 看 見 劍 被 擦 亮 ，揮 舞 ，甚至被說成是 

活 生 生 的 東 西 （1 6 節 ）。雖然是巴比倫王 

揮 刀 來 攻 擊 猶 大 （18— 2 7 節 ），也攻擊亞 

捫 （1 8 _ 3 2 節 ），但其贲一切都是耶和華

在 行 審 判 （1 7 節）。

以 下 的 經 文 中 ，刀 是 戰 爭 的 轉 喩 ：利 

廿 六 25 ; 代 下 廿 九 9 ; 耶 十 四 15 ; 廿四 

10 ;結 七 15 : 份 三 2 ff.。 在 詩 廿 一

2 0 是 隱 喩 ，指 殘 暴 的 目 的。

另 一 個 明 喩 中 ，苛 刻 、嚴厲的話語被 

比 喩 成 劍 。箴 十 二 18 Γ說話浮躁的如刀刺 

人 J 。詩 人 仇 敵 的 舌 頭 是 Γ 快 刀 J ( 詩五 

七 4 ) 。惡 人 Γ 他 們 磨 舌 如 刀 J ( 詩六四 

惡 毒 的 話 語 被 比 成 拔 出3 י ;參 詩 五 五 21 
來 的 刀 ，還 有 詩 五 二 2 比 成 快 利 的 剃 頭

刀 卜

屈 從 於 淫 婦 的 試 探 和 遇 見 『兩 刃 的

。(刀 J 一樣能要 人 的 性 命 （箴 五 4 

着 守 伊 甸 園 的 噻 潞 嗰 手 中 之 Γ發火焰 

的 剑 J ，C a s s u to 和 v o n  R a d 解 釋 成 是 將 

閃 诹 具 體 化 （參 詩 一 〇 四 3 〜 4  ) 。不過它

應是象徵神的聖潔和審判。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 可 能 只 是 指 工 

具 ，而非鸱正的刀劍。在 耶 五 1 7 敵人將用 

hereb ° r  fflZ I J N E B 

J B 認 爲 不 協 調 未 譯 出 。現 代 未 譯 出 

r 刀 j ，呂 本 作 r 刀 劍 J 。不過我們有旣 

亞述浮雕描述工兵用刀挖掘地道於圍城的 

城 牆 之 下 ，本 段 經 文 就 不 是 那 麼 難 解 了。 

結 廿 六 9 可 能 也 是 想 到 這 種 作 法 。「他必

安 設 撞 城 錘 攻 破 你 的 牆 垣 ，用 鐵 器 拆 毀 你  

的 城 樓 J ( 和 合 、現 代 ；「鐵 棒 J ; 呂 

本 ： 刀־״ 斧 』 ） 。

雖 然 以 西 結 （結 五 1  ) 很 可 能 是 用 一  

把 鋒 利 的 刀 剃 自 己 （和 合 、現 代 ：「利 

劍 j  ; 呂 本 ： ״ ־ 快 刀 J  ) ，一 個 較 小 的  

「刀 片 J  (  J B  ) 可 能 更 輕 便 。

用 來 割 禮 的 工 具 是 『火 石 刀 J  ( 密 五  

2 〜 3  ; 參 出 四 2 5  ) 。用 道 種 刀 行 割 禮 的 埃  

及 人 的 描 述 可 見 A N E P 圖 6 2 9 。但早期爲  

耶 和 華 築 的 石 壇 ，則 不 可 用 ז ־ 工 具 J  ( 呂 

本 ：『刀 斧 』 ）建 造 或 雕 刻 （出 廿 2 5  ; 申 

廿 七 5  ; 編 按 ：申 廿 七 5 並 非 用 本 字 ）。

有 一 些 經 文 中 ^ « 6 的 讀 法 帶 來 些 困  

擾 。申 廿 八 2 2 提 “ 一 連 串 的 天 災 י 其中  

加 母 音 時 標 成 乾 旱 』比 較 好  

( 參 L X X 、武 加 大 ）。哀 五 9 曠 野 的 刀  

劍 （ A e r e f t  )  N E B  和  N A B  認 爲 是  

「乾 旱 J 。

伯 五 1 5 說 神 極 救  

/wm י 直 譯 是 Γ 從 刀 ，從 他 / 它 們 的 口  J 
( 呂 本 ״： 但־ 上 帝 拯 救 了 孤 兒 脫 離 他 們  

( 狡 詐 人 ）口 舌 的 鋒 刃 ■I ; 現 代 ：「上 帝  

拯 救 窮 人 脫 離 死 亡 J ) 。Ν Α Β 視 此 爲 一 通  

常 用 語 Γ 刀 的 刃 J י 但 R S V 、Ν ΕΒ '  JB 
在 翻 譯 時 則 略 去 。

赛一  2 0 ，若 不 # 從 必 被 刀 劍 呑 滅 。呂 

本 ：「但 你 若 不 肯 聽 從 反 而 悖 逆 ，就 會 被  

刀 劍 呑 滅 J ，N E B 則 重 新 標 的 母 音  

成 爲 י 這 個 字 舊 約 未 出 現 ，是 晚 期  

猶 太 & 文 才 有 的 字 ，譯 作 Γ 刺 槐 木 豆  

( locust b e a n ,即 稻 子 丑 ，carob  ) 將 是 你 們

惟 一 的 食 物 J 。

參 考 害 目 ：M e e k ， Theophile J . ,  

44A rchaeology and a Point in Hebrew  
Syntax,” BA SO R 1 2 2 :  3 1  — 3 3 · W ever，J .  

W·， “ Sw ord,” in ID B，IV，pp· 4 6 9 — 7 0 · 

Y adin, Yigael, The A r t o f  W arfare  in 
B iblical L ands, London: W eidenfeld and 
N icolson, 1 9 6 3 ， pp. 1 3 4 — 3 6 ， 1 4 0 4 5 ־  ־ ,

172—75， 194—95，204—9 ， 222 — 23， 228,

2 3 2 — 3 7 ， 3 4 0 — 4 1 ,  3 4 4 — 4 5 ， 3 4 8  —  5 0 ,  

3 5 8 — 5 9 ， 3 8 4 — 8 5 ， 4 2 0 — 2 5 ， 4 3 8 · ，

44W arfare in the Second M illennium  B. C. 
E·，” in T he W orld  H isto ry  o f  the  Jew ish  
P eople ·· II, P atriarchs, ed. Benjam in M a- 
z a r ，R u t g e r s ，1 9 7 0 ,  p p .  1 2 9 — 3 3 ·

E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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רג 733 ח  (harag)

p ד31·[ r u b d n ) 見) חרבון

戰 戰 兢 兢 （申 卅 二 733 חרג 25
( 詩 十 八 46;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ל 734 חרג
argd l) 蝗  A  的 一) א ^ ־ ג ר 7 ח 3 4 a

種 ·

1 2 2 所־本 字 字 源 未 定 ，馑 見 於 利

列 可 喫 之 蹦 跳 的 昆 蟲 之 中 。L X X 作 akris 
呂 本 ，現 代 ，R S V 皆 作י蝗 蟲 J ; 和 合1־ 

K J V 作 『 甲 蟲 J ，都 不 太 正 י 蟋 蟀 j״  ־
不 適 合 作 食י確 ，因 爲 這 些 昆 蟲 無 所 不 吃

物。

。見  ’a rb e li

戰 戰 兢 兢 ，驚 恐 、懼 ד ל 7 ס 3 5
士 役 字 根 意 思 是 戰 兢 、 背 嚇 4 י

衍 生 詞

害 怕 ，戰 就 +735 חרדa
驚 恐 ，害 !ה 735b חרד

怕

震 動 ，引 申 爲 戰י字 根 的 意 思 是 搖 撼 

兢 、害 怕 之 意 。自 然 的 露 勋 如 西 乃 山 的 震 

動 （出 十 九 18 ) 。地 的 恧 動 成 爲 人 頭 抖 的 

詩 體 比 喩 （如 赛 十 29 ; 四 一  5 ; 結 廿 

六 1 8 ) 。 身 體 的 移 動 可 能 是 本 動 詞 和 

在 王 下 四 1 3 的 重 點 ，指 熱 切 地 走 

是 近 東 地 方 主 人 好 客 的 典 型 （不י^走 去 

過 和 合 ：「你 旣 爲 了 我 們 费 了 許 多 心 

思 j  ; 呂 本 ： Γ你 旣 對 我 們 費 了 這 一 切 心 

思 J ; 現 代 ：Γ她 爲 了 供 給 我 們 的 锯 要 常 

常 操 心 』 ·· B D B 也 有 這 種 意 思 ） 。 『顏 抖 

一  1 0 〜1 1  ) 可 能 是 強 調 如 鳥־־|־而 來 』 （何 

般 的 勋 作 （1 1 節 ！ ） ，且 可 能 是 指 喜 樂 或 

他 們 必־״驚 怕 的 動 作 ，只 有 呂 本 譯 出 原 文

像 鳥 兒 擊 拍 翅 膀』。 

大 部 分 的 地 方 是 指 對 不 尋 常 的 情 況 所 

起 的 情 緖 上 激 励 。例 如 創 廿 七 3 3 以 撒 得 知 

雅 各 欺 騙 之 後 ，大 大 戰 兢 。王 上 一  4 9 亞 多 

尼 雅 的 衆 客 聽 見 所 羅 門 被 立 爲 王 這 話 ，就 

都 驚 懼 。 波 阿 斯 夜 半 忽 然 驚 醒 （ 得  

三 8 ) 。本 字 可 描 述 軍 隊 士 氣 瓦 解 （撒 上 

十 三 7 ) 或 是 陷 入 完 全 的 驚 恐 （撒 上 十 四

° ( 15

H ip h i l有 使 役 之 功 用 ，意 爲 使 移 動 或  

使 驚 慌 。它 形 容 使 羾 隊 陷 入 驚 惶 （士  

八 1 2 ; 撒 下 十 七 2 ) 。大 部 分 的 Hiphil 
用 在 兩 個 反 覆 出 現 的 片 語 ：Γ 無 人 嚇 走 野  

生 的 励 物 j 來 形 容 荒 涼 （申 廿 八 26 ; 赛 十  

七 2 ; 耶 七 33 ) 也 以 無 人 驚 嚇 j 來 形 容  

安 全 （ 伯 十 一  19 ; 耶 州 ; ־ 10 結 州 · 
四  28 ) 0

hared
♦

字 根 意 義 可 能 出 現 在 以 『顫 抖 』形 容  

蕋 甸 軍 隊 中 的 懼 怕 者 （士 七 3 ) 。以 利 對  

約 櫃 的 掛 念 被 形 容 成 他־״ 的 心 額 抖 j  ( 撒  

上 四 1 3 ) 。有 四 處 經 文 說 到 在 神 的 話 或 命  

令 面 前 戰 棘 。在 赛 六 六 2 ，5 是 指 虛 心 痛  

悔 ，對 神 忠 誠 的 人 ；在 拉 九 4 ; 十 3 可 能  

是 洱 門 用 語 ，指 那 些 領 受 了 神 審 判 的 話  

語 ，且 支 持 以 斯 拉 改 革 的 領 袖 們 而 言 。這  

四 處 經 文 都 有 敬 畏 、恨 怕 之 意 （參  

和 的 相 似 用 法 ） 。

害 怕 、 戰 就 、 驚 恐 、 費 心

·( ? )
主 要 是 描 寫 人 面 對 奇 怪 或 可 怕 的 事 情  

時 之 戰 兢 。典 型 的 例 子 如 但 以 理 的 同 伴 面  

對 異 象 時 大 大 戰 兢 （但 十 7 ) ; 列 國 看 見  

推 羅 王 傾 倒 時 「 披 上 戰 兢 j  ( 結 廿  

六 1 6 ) 。士 氣 瓦 解 的 軍 隊 其 驚 恐 稱 爲 『神  

的 背 嚇 J ( 撒 上 十 四 י 15 呂 本 ：『於 是 在  

營 中 … …都 震 颤 發 抖 』 ··現 代 ：『所 有 在  

田 間 的 非 利 士 人 都 驚 恐 萬 狀 …… J 。要 注  

意 的 是 י 儘 管 這 用 語 可 意 爲 『極 大 的 驚  

恐 J ，它 也 可 以 是 強 調 驚 恐 的 來 源 是 神  י
以 神 踉 的 方 式 作 成 的 ） 。耶 卅 5 「驚 恐 的  

喊 叫 J 不 淸 楚 是 指 使 人 驚 恐 的 喊 叫 聲 י 還  

是 受 驚 恐 之 人 在 驚 嚇 中 的 喊 叫 聲 。王 下 四  

1 3 的 费 心 見 下 述 。

A . B .

736  點 著 、 （怒 氣 ）發 作

衍 生 詞

7 3 6 a （今办加) חרוך1  生 氣 、發 怒  

736b חרי+   生 氣 、發 怒

本 字 和 一 個 罕 見 的 亞 蘭 文 字 根 「使 火  

燃 燒 』 ，和 阿 拉 伯 字 根 「喉 中 的 怒 火 』有  

關 。本 字 根 總 是 和 生 氣 有 關 י 其 意 和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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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rt) ט ר 7 ח 3 8

表 示 生 氣 的 字 和 g—a/)之差 

別 在 於 本 字 強 調 怒 氣 的 『點 著 J 就如火י，  

點 著 一 般 י 或 是 一 發 就 不 可 收 拾 的 怒 火 。 

本 励 詞 及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1 3 9 次 。

用 於 神 和 人 發 怒 י 二者用法也極  

爲相 ^ 。針 對 人 時 ，名 詞 ’叩 生־״ 氣 J 經 

常 是 主 詞 ，Γ怒氣就發作了  J ( 呂 本 ；創 

州־九 1 9 ) 。約瑟的主人波提乏因誤聴麥子  

的 話 ，怒 氣 就 發 了 。另 一 種 也 同 樣 常 見 ’ 
即 無 主 詞 ，如 此 便 有 中 間 一 被 動 意 思 ’
Γ ( 怒 氣 ）被 點 著 ■ I。例 如 當 拉 班 搜 郡 神  

像 卻 無 所 得 時 י 雅各的怒氣就發作了  °
至 於 神 י 在民 ^ 一־־  1 是 以 名 詞 ’叩 怒  

氣 作 爲 主 詞 。耶 和 華 的 r 怒 氣 J 向以色列  

人 發 作 。中 間 一 被 動 語態的一個例子是撒  

下 廿 二 8 ( 參 詩 十 八 7 )  Γ那 時 因 祂 發  

怒 י 地 就 搖 撼 戰 抖 』。只有一次 道 動 詞 的  

主 詞 是 神 （人 則 從 未 當 作 主 詞 用 ） ^哈 三  

8 「耶 和 華 阿 ，… … 豈 是 不 喜 悦 江 河 ？ J 

( 直 譯 是 ״ 難־ 道 是 耶 和 華 向 著 江 河 發  

怒 ？ j  ; 和 合 ）。

N ip h a l字 幹 共 出 現 三 次 ，且不像前面  

提 到 Q a l字 幹 的 情 形 ，這衷每次都赏際有  

或 暗 示 有 一 個 人 作 主 詞 ，是 被 動 意 味 。例 

如歌一  6 逬 拉 密 女 說 她 同 母 的 弟 兄 向 她  

Γ 發 怒 J ( 字 義 即 「被 點 著 了 』）。

H ip h i l字 幹 僅 出 現 兩 次 ，均非使役之  

意 。伯 十 九 1 1 中 ，主 詞 是 如 ’ 和 Q al 
字幹的用法及意義相同。尼 三 2 0 則帶有不  

尋 常 的 意 味 來 強 調 某 一 槪 念 ，巴錄修造耶  

路 撒 冷 城 牆 ，被 形 容 成 「竭 力 地 』（字義  

即 以־״ 火 熱 的 態 度 』 ）修 築 他 的 部 分 。

H i t h p a d 字 幹 出 現 過 四 次 ，意思總是  

Γ不 要 使 自 己 焦 急 J ( 詩 卅 七 1 ，7 〜 8  ; 

箴 廿 四 1 9 ) ，反 身 的 思 想 是 對 惡 人 等 ，

Γ不 要 激 動 （點 著 ）自 己 J 。這獏再一次  

暗示人作主詞。

本 字 根 一 個 不 平 常 的 特 性 ，是有兩個  

T iphel ( 使 役 ）字 幹 的 例 子 · · （耶 十 二 5 ; 

廿 二 15 ) 。二 處 都 暗 示 有 一 個 人 作 主 詞 ， 

— 處 提 到 一 個 人 與 馬 赛 跑 （字 義 即 熱 切 地  

要 跑 赢 ）。另一處則提到與其他人比地位  

( 字 義 即 熱 切 地 要 使 别 人 失 色 ）而住香柏  

木 樓 房 。

怒 氣 、 冒 火 （ 生 氣 ）

* 本 衍 生 名 詞 共 出 現 4 1 次 י 只 用 於 神 。 

經 常 的 用 法 是 後 接 ，α / 7 『耶 和 華 怒 氣 猛

烈 J ( 字 義 即 冒 火 ，民 廿 五 4 ) 。許多時  

候 ，本 字 後 僅 跟 著 ’叩 連 同 所 有 格 字 尾 ，

『他 的 （或 你 的 ，我 的 等 ）怒 氣 的 猛 烈 J 
( 申 十 三 1 8 ) 。有少數幾次則道字本身帶  

著 字 尾 ，而 不 用 ，不過次數不多。我們 

還 可 以 對 耶 廿 五 3 8 作 些 說 明 ：％ r d n 如這 

衷 所 示 י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將它看成是  

『劍 』的異文更恰當。 ״

熱 ，燃 燒 （指 怒 氣 ）

本 名 詞 與 纟 加 如 的 窓 思 相 同 י 有兩次  

指 神 י 四次指乂 י  總 是 後 接 ，叩 。例如約  

傘 眾 在 『怒 氣 的 猛 烈 （燃 燒 ）』中離開他  

父 親 掃 羅 ，因 他 見 父 親 筮 辱 大 衛 （撒上廿  

34 ) °
參 考 書 目 ：B lan k ， S h eld o n  H · ， “ D״ o es t 
T h o u  W ell to  be A n g ry  ? 户’ H U C A  26: 
2 9 - 4 1 ·  T H A T ，I，pp· 633 — 34-

L. J .  W .

ז רו ח  和 士 ） 見  737a 
ן1ד ׳( רן ASrSnJ 見 736a
(Τιάτ&Ι) חרךל 見  743a
ץ רו ח  見  7 52a，b，753a·

7 3 7 רז  ח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7 3 7 a ז  רו ח  珠 串 （歌 一

10 )

w  見  756b.

7 3 8 ט  ר ח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7 3 8 a 雕 לזל־ט־ו  刻 的 器 具

7 3 8 b  t ם  טו ר ח  術士

( 出 八 7 ，1 8 〜 1 9  ; 但 四 7 )

雕 刻 的 器 具 、 筆  

• '亞 倫 用 來 作 成 金 牛 檟 （出卅  

二 4 ; 呂 本 ： Γ 4 雕 刻 的 器 具 雕 造 它 J ; 
現 代 ： r 亞 倫 把 耳 環 鎔 了 ，倒 在 「模 型 」 

褒 ，銷 成 一 頭 金 牛 ■1 ) 。一些現代譯本將  

此用語意譁成有澆銻或注入鑄模內的槪念  

( 參  J P S 、J B 、N E B  ) °
本 字 另 次 僅 出 現 在 赛 八 1 ，神命令先  

知 拿 人 所 用 的 —re/ ，在牌上寫著瑪黑珥沙  

拉 勒 哈 施 罷 斯 。和 合 小 字 說 或 作 「人常用 

的 字 j  · ·呂 本 ״： 用־ 正 楷 寫 上 j  ; 現 代 ：

Γ 用 人 通 行 的 筆 法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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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9 ט  ר ח  ( h r t )  I I

A a r id m 術 士 、 占 卜 者

י ״ 本 字 描 寫 某 些 秫 類 的 行 祕 術 之 士 י  如

占 星 術 、行 邪 術 者 י 希 伯 來 文 （

/ w m m iw和 亞 蘭 文 （ ) 都 有 出

“ 。用 來 形 容 埃 及 的 Γ 術 士 們 J ( 創 四 一

; י 24 8 出 七  1 1 ， 22 ; 八 ： 3 15〜 14 ; י  九

11 ) 和 巴 比 倫 的 Γ 術 士 們 』 （但 一  20 ; 二

2 1 0 ， ; י 27 四 4 ， 6 ; 五 11 ) 。後 者 五 處

經 文 中 都 出 現 在 但 以 理 密 中 亞 蘭 文 部 分 ，

只 有 二 1 0 是 用 單 數

根 據 创 四 一  8 ，^ ‘ 召 了 所 有 的 術 士

和 Γ 博 士  J ( /以女餅而”智 慈#
人 ） 。本 字 在 但 二 2 也 和

( 行 邪 術 的 ） ( 用 法 術 的 ）

細 ― （迦 勒 底 人 ）平 行 ° 但 二 2 7 亞 蘭

文 的 名 單 中 ，則 以 ( 占 卜 的 ）代 替

( 行 邪 術 的 ） ’而

( 哲 士 ）取 代 ( 迦 勒 底 人 ί °
由 於 本 字 似 乎 與 /wre/ ( 尖 筆 或 相 類• ·

之 物 ）相 關 ，所 以 有 些 譯 本 把 ％ " 0饥 譯 成  

ז  文 士  Λ  ( 見  Y o u n g ’s  L i t e r a l  T r a n s l a t i o n ， 

ASV 邊 註 ， 1913 /wp/Overf 所办/e，和

Berkeley V e rs io n在 創 、出 中 的 經 文 ） ° 
不 過 本 字 可 能 是 從 埃 及 文 借 來 的 字 。 

有 四 個 語 根 （ radical ) י 不 像 其 它 大 部 分  

閃 族 字 是 三 個 。埃 及 文 有 一 字 ，意 思  

可 爲 Γ 術 士 』或 Γ 祭 司 』 ’不 過 通 常 意 爲  

Γ 領 袖 、官 员 、進 諫 者 』 。

參 考 害 目 ：C ornfeld， G .， “ M agic， 
D ivination and Superstition ,” in P i c t o r i a l  

B i b l i c a l  E n c y c l o p e d i a ， M acm illan, 1964· 
Loewenstam m , Sam uel E., The M aking 
and D estruction o f  the G olden Calf, Bib 
48: 481—90· W ard , W illiam  A·, “ Egyp- 
tian  T itles in G enesis，” BS 114: 4 0 —59· 
Z uck ， Roy B·， “ The Practice o f  W itchcra- 
ft in the Scriptures ，’’ BS 128: 352—60.

R . L . A .

739 ט  ר ח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7 3 9 a ט  רי ח  口 袋 、 荷 包

( ‘ 下 五 23 ; 赛 三 22 )

ם ט ר ח  見  738b
חרי  (AdriJ 見  736b# ft ♦

740 חןי־ן■   (h o r t) לי  י חו  何 利

本 名 詞 似 乎 是 借 來 的 字 。以 前 被 認 爲  

是 與 字 根 $ rr I I I 有 關 ，和 洞 或 穴 有 關 ，不  

過 通 ‘ 是 指 小 的 洞 。現 在 則 一 般 都 認  

爲 诠 是 亞 喀 得 文 — rrw ( U g . (叮 ）的 希 伯  

來 拼 音 ，但 必 須 和 ^ ^加？ Γ 白 ^ 包 或 蛋 糕 J 
有 別 。共 出 現 1 0 次 י 有 兩 次 是 作 人 名 。

聖 經 外 的 資 料 淸 楚 地 印 証 有 胡 利 人  

( H urrian  ) ，是 在 主 前 1 5 5 0之 後 出 現 在  

巴 勒 斯 坦 （ 參 烏 加 列 文 獻 ， 亞 馬 韋  

〔A m a rn a〕泥 版 ，從 他 納 〔T a a n a c h 〕 ， 

和 示 劍 〔S h ech em 〕出 土 的 模 形 泥 版 ，和 一  

些 埃 及 文 作 品 。N o th，77把
頁  233, 240ff. ) 。在 主 前  1500 〜 

1 0 0 0，埃 及 人 就 以 西 南 亞 爲 y 。胡 利 人 的  

名 字 出 現 在 這 時 期 的 近 秦 的 碑 文 中  

( 從 B o g h a z k 0 y來 的 胡 利 人 泥 版 證 資 此  

祺 ） 。A lb r ig h t說 在 舊 約 褒 的 何 利 人  

( H orite  ) 即 是 指 胡 利 人 （ H urrian  ) ，因 

此 毫־״ 無 疑 問 地 ，這 （指 胡 利 語 ）即 是 聖  

經 中 的 何 利 人 所 說 的 語 言 J ( F/ww 
S to n e  A g e  ίο C h ristian ity，1947,頁  36 ) 。

我 們 的 問 題 是 ，聖 經 中 的 何 利 人 是 位  

在 以 東 י 而 非 巴 勒 斯 坦 。何 利 人 看 起 來 是  

住 在 以 東 地 的 胡 利 人 （創 卅 六 20 ) ’申 二  

12 2 2 提י  到 以 掃 的 子 孫 將 他 們 逐 出 此 地  

區 。所 以 有 人 認 爲 可 能 何 利 人 是 巴 勒 斯 坦  

以 外 的 胡 利 人 ，希 未 人 （ H ivite ) 才 是 巴 勒  

斯 坦 的 胡 利 人 （T hom as,
OW 7>加 州 ^价 如 /办 ，頁 8 1 ) 。這 可 以 解  

釋 爲 何 祭 便 可 以 旣 是 希 未 人 （ 創 卅  

六 2 ) ，又 是 西 珥 的 子 孫 何 利 人 （創 卅 六  

20 ) 。若 是 這 樣 ，他 們 曾 佔 領 巴 勒 斯 坦 中  

部 一 些 地 方 ，包 括 示 劍 （創 州 四־ 2 ) 和 塞  

遍 （窗 九 6 〜 7  ) 。L X X 譯 成 H o r i te更 加

強 了 此 種 可 能 性 。

胡 利 人 應 和 蘇 巴 人 （ Subarians ) 、蘇

美 人 、閃 族 人 和 印 歐 民 族 有 所 差 別 。他 們  

先 前 住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東 邊 和 東 北 邊 的 山  

區 ，後 來 逐 漸 遷 入 米 所 波 大 米 。到 了 主 前  

1 5 世 紀 ，他 們 以 擁 有 米 坦 尼 （ M ittan i ) 王  

國 自 豪 ，逭 段 期 間 他 們 的 貴 族 似 乎 是 印 歐  

民 族 （如 他 們 的 名 字 所 印 證 ） 。

參 考 害 目 ：A lbrigh t，W, F·， Fram  r/w 
S to n e  A ge  to C hristian ity , D oubleday, 
1947. G elb, I. J., H urrians a n d  Subarians, 
1949. N o th , M ., T he O ld  T estam en t W orld,
I，Edinburgh: C la rk，1964· Speiser，E· A ” 

In troduction  to  Hurrian^ A SO R  A 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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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Thom as, D. W inton, A rchaeology  
cmd O ld  T estam en t S tu d y , Oxford: 
C larendon, 1967.

L. J .  C .

ם י סי  見  739a
ם חריוני  ( h i r y o n t m )即  /ifr& ydnhn
見  730a
見 חריץ  752c
W 見 ךוריש  760c

見  760e

חרד 741  "A raA :) I 發 動 ’ 開 始 （箴 十

二  27 )

חרד 742  " rA :)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參

742a ם חרכי  (h U r a k k im ) 電 格 反  

其 它 開 口 ，人 可 以 透 過 它 觀  

看 （歌 二 9 )

爲 חרל 743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43a חרול   ( h a r u l )  一 種 雜 草 可 י 
能 是 埃 及 豆 （C hickpea ) (  
如 箴 廿 四 31 ; 番 二 9 )

744 ) חרם*  h a r a m )  I 盡 行 级 滅

衍生詞

744a ם+  חי  獻 上 之 物 、

‘ 令 ·
744b ך1  מו חך  黑 門 山

Λ/ w 字 根 備 用 於 使 役 性 字 幹 ，4 8 次 是  

Hiphil ; 三 次 是 H o p h a l。本 字 基 本 意 思 是  

指 使 某 物 不 被 人 使 用 或 濫 用 ，且 獻 給 神 永  

不 收 回 。本 字 也 和 一 意 爲 『禁 止 ，特 別 是  

禁 止 作 一 般 用 途 之 阿 拉 伯 字 根 有 關 ，而  

心 ^ 奶 這 字 意 思 是 回 敎 徒 麥 妾 的 特 區 י 也  

是 從 本 字 而 來 。本 字 也 和 一 衣 索 比 亞 字 根  

禁־״ 止 、防 止 、脰 於 咒 詛 之 下 』有 關 。使  

某 物 降 服 於 神 是 指 將 它 獻 上 使 它 服 市 神  י
或 下 禁 令 將 它 完 全 滅 絕 。

獻 上 萊 物 給 神 使 用 的 觀 念 出 現 在 利 廿  

七 2 8 。無 論 何 物 獻 給 神 ，不 管 延 人 、動  

物 、產 業 י 神 都 認 爲 是 至 聖 的 ，因 此 不 可  

賣 或 以 他 物 代 替 而 將 之 賙 回 。根 據 民 十 八  

1 4和 結 四 四 י 29 這 種 獻 給 神 的 柬 西 是 要 給  

祭 司 來 供 應 敬 拜 禮 儀 上 的 锯 要 。比 如 耶 利

讶 的 金 子 銀 子 和 銅 鐵 的 器 皿 ，都 要 如 此 使 

用 （® 六 19 ; 抑 也 从 /α^ν/ηνΛ )。

是 把י通 常 p m m 是 完 全 毀 滅 的 咒 詛 

擱 阻 或 抵 ^ 神 工 作 的 柬 西 強 制 性 地 獻 上， 

迢 棚 束 西 是 被 視 爲 神 所 咒 詛 的 。道 槪 念 第 

一 次 出 現 在 民 廿 一  2 〜 3 ，以 色 列 人 發 願， 

若 神 使 他 們 打 敗 一 個 迦 南 地 南 邊 的 王 ，他 

澈 底 毀 滅 』 （即 視 爲 獻״ 們־ 就 將 他 的 城 邑 

所 以 那 地 方 便י）並 因 此 完 全 除 滅י給 神 

叫 何 珥 瑪 （就 是 毀 滅 的 意 思 ） 。本 字 幾 乎 

用 於 所 有 約 逬 亞 所 滅 的 城 市 （如 耶 利 哥， 

逬 八 26 ; 瑪 基 大 ，密 十י杏 六 21 ; 艾 城 

I —  11 ) ，如 此 便 指 出 他 們® 豆; 28י ־ 瑣 

毀 滅 的 理 由 。申 七 2 〜6 有 要 如 此 毀 滅 的 吩 

咐 ，隨 後 在 申 廿 17〜 1 8解 釋 滅 盡 的 原 因 是 

這 些 城 邑 會 引 誘 以 色 列 人 離י若 不 如 此 行 

開 神 。任 何 一 個 涵 藏 拜 偶 像 之 人 的 以 色 列 

城 邑 要 Γ 澈 底 毀 滅 J ( 申 十 三 12— 15 ; 參

。(出 廿 二 1 9 
一 個 被 獻 給 神 的 人 ，就 在 同 樣 的 咒 詛 

之 下 （編 按 ：見 下 面 的 解 釋 ） ，利 廿 七 28 
2 9 說 他 要 被 治 死 。他 不 太 可 能 是 指 派 去〜 

因 這 是 利 未 人 的 工 作。י作 敬 拜 禮 儀 之 事 

不 過 要 使 這 樣 的 條 例 與 第 六 條 誡 （出  

廿 13 ; 參 廿 一  20 ) 調 和 ，必 須 把 這 人 視 

爲 戰 俘 ，如 同 耶 利 哥 或 其 他 被 咒 詛 的 城 

。(如 亞 瑪 力 人 （撒 上 十 五  邑י3

因 爲 『爲 聖 』 ，也 有 從 世 俗 中 

分 別 出 來 ，歸 給 耶 和 華 使 用 之 意 （尤 其 是 

P ie l動 詞 ） ，所 以 要 把 因 「獻 上 』而 分 別 

出 來 之 物 和 因 Γ 聖 潔 』而 分 別 出 來 之 物 有 

，2 9〜所 區 分 。在 上 面 討 論 過 的 利 廿 七 2 8 
這 兩 者 放 在 一 起 ，原 因 是 獻 給 耶 和 華 的 東 

西 是 神 認 爲 至 聖 的 。這 暗 示 二 者 關 係 密 

切 ，這 在 對 獻 給 神 用 在 敬 拜 禮 儀 上 之 物 確 

贲 如 此 。但 對 所 分 別 出 來 要 毀 滅 之 物 而 

有 密 於 神 的 工 作 。因י言 ，是 因 它 冒 犯 神 

爲 聖 潔 而 分 別 出 來 之 物 則 是 祂 喜 悅 且 是 有

用 的。

有 少 數 幾 次 ，本 字 根 是 指 外 邦 國 家 對 

; 某 城 市 或 某 國 盡 行 败 滅 （參 王 下 十 九 11 
代 下 廿 23 ) 。從 米 沙 碑 文 可 窺 知 一 二 ’在 

米 沙 王 以 本 字 解 釋 他 殺 戮 所 有 尼י第 1 7 行 

因 爲 他 使 這 座 城 成 爲י波 的 居 民 的 原 因 

Γ 獻 給 J 他 的 神 蕋 抹 的 城 市 （參 王 下

。1( 4 三

獻 祭 的 物 、狀 祭 、咒 詛

3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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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衍 生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用 了  2 8 次 ，是  

指 那 些 被 獻 之 物 品 或 咒 詛 本 身 。耶 利 哥 被  

以 色 列 人 攻 破 的 故 事 提 供 第 一 種 用 法 很 好  

1 的 例 子 。密 六 1 7 稱 全 城 爲 「獻 給 上 主 之  

物 j  ( 現 代 、和 合 ״： 逭־ 城 和 其 中 所 有 的  

都 要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娩 滅 J ; 呂 本 ：『這 城  

和 其 中 一 切 所 有 的 都 要 盡 行 股 滅 ，歸 於 永  

恆 主 』 ） 。全 以 色 列 人 被 警 吿 不 要 碰 ז 被  

獻 之 物 』 י 可 能 是 指 城 中 所 有 的 東 西 ’若  

是 可 燃 就 燒 掉 י 若 是 不 可 燃 就 給 神 。當 亞  

干 犯 罪 ，拿 了 當 滅 之 物 後 ，以 色 列 的 眾 隊  

挫 敗 於 艾 城 י 且 耶 和 華 說 以 色 列 現 在 成 爲  

被 咒 詛 的 r 獻 上 之 物 J 直 到 那 Γ獻 上 之  

物 』 （亞 干 和 他 的 罪 ）從 他 們 中 間 除 滅  

( 密 七 1 2 〜 13 ; 呂 本 ·· Γ因 爲 他 們 成 了 該  

被 毁 滅 歸 神 的 J ; 現 代 ：「因 爲 他 們 犯 了  

自 取 滅 亡 的 罪 』 ） 。所 以 耶 利 哥 這 外 邦 城  

是 Γ 被 獻 上 的 J י 因 爲 它 妨 礙 神 藉 以 色 列  

人 攻 佔 迦 南 地 的 工 作 。以 色 列 人 成 爲 『被  

獻 上 的 』 ，因 爲 罪 進 入 且 使 這 國 家 在 神 的  

工 作 上 無 用 。亞 干 在 其 罪 中 成 了 『被 獻 之  

物 』 ，因 爲 他 是 攔 阻 以 色 列 人 不 能 成 爲 神  

百 姓 的 原 因 。

也 請 注 意 用 $ ^ 饥 指 咒 詛 本 身 的 經  

文 。根 據 王 上 廿 4 2 ，便 哈 達 這 位 敍 利 亞  

王 י 是 神 所 要 滅 絕 的 人 （呂 本 ： 因 爲 你  

將 我 要 殺 滅 歸 神 的 人 從 你 手 中 放 走 』 ） 。 

赛 卅 四 י 5 以 東 是 神 所 咒 詛 的 民 ，是 『神  

所 命 定 级 滅 歸 神 的 族 J ( 呂 本 ） ；現 代 ：

Γ 祂 早 已 判 定 滅 亡 的 以 東 人 J 。 赛 四  

三 2 8 ，猶 太 王 國 在 咒 詛 之 下 ，在 神 容 許 巴  

比 倫 擄 掠 猶 大 的 事 上 可 看 出 。

黑 門 山

' 黑 門 山 的 意 思 是 『 聖 的 J ( 分 別  

的 ） ，也 稱 爲 ( 西 連 ）和 ( 示  

尼 珥 ， 申 三 9 ) 或 釘 加 （西 雲 山 י 申 

四  48 ) 。

參 考 會 目 ：M alam at，A b rah am ， “The 
Ban in M ari and in the Bible,״  in B iblical 
E ssaysy pp. 4〇 —49. R ichardson, TW B , p. 
68. T H A T , I, pp. 6 3 5 3 8 ־ ־ .

L. J .  W .

〇 II 扯כם 745 裂 、截 斷

衍 生 詞

745a *!חרם־ (herem ) ^  ^
· ，· V  ·

和 阿 拉 伯 文 字 根 扯 裂 或 爲 掛 上  

環 子 ^ 在 鼻 間 穿 孔 有 關 。僅 在 利 廿 一  1 8以  

被 勋 分 詞 出 現 ，表 示 臉 （鼻 ） 『被 截 斷 j  
( 現 代 ：「五 官 不 正 的 _ ! ) ，是 使 祭 司 不  

能 任 職 的 身 體 缺 陷 之 一 。

網 跟

' 本 名 詞 共 用 了 九 次 ，其 義 是 從 被 ״  穿־

洞 、贯 穿 j 之 物 的 槪 念 而 來 。有 二 次 是 指  

獵 人 的 網 （彌 七 2 ; 傅 七 26 ) ‘·七 次 是 指  

漁 夫 的 網 （結 廿 六 5 ， 14 ; 卅 二 3 ; 四 七  

10 ; 哈 一  1 5 〜 1 7  ) 。

L. J .  W .

見 לזרמון  744b

746 ש  מ חר  鐮 刀 （申 十 六  9
1 廿 三 2 5 ״ ) 衍 生 詞 未 定

747 רו  ח  哈 蘭

哈 蘭 是 亞 伯 拉 罕 和 家 人 出 吾 頊 之 後 ， 

暫 時 居 住 的 中 途 站 （創 一^־1  3 1〜 3 2 ) 。亞  

伯 拉 罕 的 父 親 他 拉 死 後 ，他 們 再 開 始 旅 途  

來 到 了 迦 南 （創 十 二 1 ) 。哈 蘭 又 稱 爲 是  

Γ 拿 鶴 的 城 j  ( 創 廿 四 1 0 ) ，因 爲 亞 伯 拉  

罕 的 弟 兄 拿 鶴 住 在 那 衷 。哈 蘭 也 是 利 百 加  

的 哥 哥 拉 班 的 家 。利 百 加 鼓 勵 雅 各 逃 到 拉  

班 在 哈 蘭 的 家 י 因 哥 哥 以 掃 要 殺 他 （創 廿  

七 43 ) 。雅 各 抵 達 哈 蘭 的 事 件 記 在 創 廿 九  

1 〜 8 。

拉 伯 沙 基 誑 言 ： Γ 我 列 祖 所 毀 滅 的 ， 

就 是 歌 散 、哈 蘭 …… j  ( 王 下 十 九 12 ; 赛  

卅 七 12 ) 。結 廿 七 2 3 中 提 到 哈 蘭 是 貿 易  

中 心 ，這 城 有 一 段 時 間 是 亞 述 一 省 的 省  

會 ，後 來 尼 尼 微 毀 滅 之 後 ，成 爲 亞 述 烏 巴  

列 王 （A shur-urballit ) 的 首 都  °
T . E . Μ

748 חרם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 4 8 a 太 לזרם  陽 （伯 九 7 ;
士 ¥ 四  18 )

見 ןךם7  7 4 8 a、759b
見  759c

>

) חרח 749 ^ a r a p )  1  责 備 、盖 辱 、 败

榜 、本 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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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詞

749a חר^ה   (f^erpa) 责 備

基 本 上 י 本 字 的 葱 思 是 责 備 י 特 別 有  

使 某 人 受 责 備 或 羞 辱 之 意 味 。

使 人 受 责 備 的 意 味 在 伯 廿 七 6 可 明 顯  

©־ 見 ，約 伯 在 此 抗 辯 說 ，他 在 世 的 日 子 他  

的 心 必 不 责 備 他 。箴 廿 七 1 1 是 锂 恝 之 師  

希 望 他 的 學 生 有 智 慈 ，使 他 不 致 迥 他 人 贲  

備 （呂 本 ：Γ使 我 有 話 可 應 付 那 羞 辱 我 的  

人 j  ) 。尼 六 1 3 中 本 字 似 指 败 螃 ’即 將 過  

錯 或 罪 愆 歸 於 某 人 י 爲 使 他 的 人 格 受 损 。

在 大 部 分 的 出 處 中 ，本 字 的 意 思 是 侮  

辱 。詩 七 四 1 0 中 本 字 與 Γ 侮 辱 、定  

罪 J 平 行 י 在 箴 十 四 3 1 本 字 和  

( 榮 耀 ）對 偶 ，可 以 解 釋 成 恥 辱 、不 名  

# 。士 五 1 8 西 布 倫 人 是 輕 視 他 們 的 性 命 甚  

至 死 也 不 在 乎 （呂 本 是■״： 輕 生 敢 死 的 J ) 〇 

在 敵 對 者 以 輕 視 或 侮 辱 的 態 度 责 眾 之  

上 下 文 中 Γ י 辱 罵 J ( ) 是 可 取 的 翻

譯 （士 八 15 ; 詩  九 42 ) 。當 某 人 被

描 述 成 以 輕 蔑 的 態 度 待 人 時 י 本 字 可 以 有  

Γ 嘲 弄 』的 味 道 （王 下 十 九 22 ) 。在 人 把  

敵 手 的 力 蛩 說 成 一 文 不 値 時 ， 「藐 視 j 

( defy ) 的 意 味 就 很 明 顯 （撒 下 十 七 1〇 
f f . )

T. E. Μ.

750  1 1 渡סרוז  過 收 割 時 節 本 來  

自 名 1^來 的 動 詞 僅 見 於 费 十 八 6

母 系 名 詞  

7 5 0 a Π 收 רח  割 時 節 、

秋 天

סרח* 751  i n 獲 得 本 励 詞 僅 以

N ip h a l出 現 過 一 次 （利 十 九 20 )

752 I 鼓 舞 、 決 定 、 宣

A 、4 殘 ▲  ( m -f־ —  7 摇 舌 ）

衍 生 詞

752a חרוץ+   I 銳 利 的 、

勤 勞 的 β *

752b ץ  חרו  π  濠 、 護 城

河 僅 見 : ^ 但 旯 25 
752C ץ חרי  政 的 器 具 、鐵

把

菊 萄 ם 752d חרצני
種 孕 （ ？ ）· 、· 一 種 不 重 要 之

酒 的 產 品

決־״砍 或 切 ·I和־״p r y 的 蕋 本 葸 思 是

定 j  ( 前 者 的 葸 義 由 名 詞 和 意 爲 • ·
切 、切 掉 、扣 除 和 決 定 、潑 清 的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語 潛 出 來 

ώ  J ^ ?意 味 在 利 廿 二 22 — 連 串 禁 ־״ 
用 殘 廢 的 動 物 獻 給 耶 和 華 之 經 文 中 ，看 得

煅 淸 楚。

本 字 其 它 帶 『切 ■I之 意 味 的 用 法 大 部 

分 是 以 隱 喩 出 現 。在 梅 十 2 1 ，本 字 用 於 一 

說 話 反 對 』的 用 語 （現 代 ：「連 開ז意 爲 

口 都 不 敢 』 ） 。K J V 、R S V 、A S V 作 「移 

勋 _ ! 。在 希 伯 來 文 或 亞 喀 得 文 中 都 不 太 有 

使 舌 頭 銳 利 j，־支 持 。依 字 義 本 用 語 爲 1 

7 似 —־־顯 然 意 味 在 說 話 上 與 人 爲 敵 。 a n 
乎 也 有 同 樣 的 意 思 ，指 狗 發 怒 的 吠 叫 （現 

代 ：「連 狗 也 不 會 向 人 或 牲 畜 吠 叫 J ; 呂 

本 · · 「無 論 是 人 是 牲 口 ，連 狗 也 不 敢 向 他 

們 鼓 舌 吠 一 聲 』 ） 。撒 下 五 2 4 大 衛 被 吩 

咐 ，當 聽 見 桑 樹 梢 上 有 腳 步 聲 時 就 要 「銳 

利·־ 、敏 銳 J ，即 行 動 就 要 迅 速 （呂 本 

Γ 就 要 猛 銳 行 動 J ; 現 代 ··『 立 刻 進 

攻 j  ) ( 歷 代 志 作 者 將 此 命 令 譯 爲 『出 去

打 仗』）。

王 上 廿 4 0 中 一 個 人 定 了 自 己 的 懲 罰， 

明 顯 有 Γ 決 定 ■1的 槪 念 。所 有 其 它 經 文 都 

意 味 有 Γ 已 決 定 再 也 不 能 改 變 』之 槪 念， 

可 能 在 此 明 顯 有 Γ 切 斷 』的 基 本 槪 念 ’意 

思 是 已 切 斷 的 東 西 就 不 能 再 改 變。

銳 利 、決 定 ，打 毅 器 具 、尖利 

• :^ ;励 詞 「 銳 利 』 之 觀 念 在 其 名 詞  

用 於 打 粞 器 具 （ 赛 廿 八 2 7 ; 四 

一  15 ; 摩 一 3 ; 伯 四 一  30 ) 時 也 顯 然 可 

見 。本 字 在 隱 喩 用 法 時 指 『銳 利 』 ，用 來 

，即 慇 勋 （箴 十 4  ; 十 二 2 代י4 表 態 度

27 ;十 三 4 ，廿 一  5 ) c 
r 切 』的 觀 念 在 它 指 濠 時 也 很 明 顯 

(但 九 25 ) 。本 字 以 隱 喩 用 法 指 嚴 格 的 決 

之־ 定נ ，乃 取 『一 物 切 了 之 後 就 不 能 再 改

。( 意 （珥 三 14

I I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753 חרץ
I I I  精 金 （亞 ץ 7 חרו 5 3 a

( 九 T3 ; 旅 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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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חרצב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54a ץ  #ן ך ס  繩 、 腳

錄 ) ־ 赛 五 八 6 ) 、疼 痛 （詩 七  

三 4 )

ם חר?ני  見 752d

755 סרק   切 齒 （伯 十 六 9 ; 哀

16

756 ) חרר  p r a r j  I 坑 焦 （费 廿 四  6 ) 、

^ 燒 i 詩 六 九 3 ) 、喉 嚨 發 乾

衍 生 詞

756a סרר   乾 早 之 地 谨 見

於 ^ 十 ^ :  6 ，以 比 喩 指 不 敬 虔  

的 人 之 生 活

756b חרחר   旱 風 、乾 旱

僅 見 於 申 廿 八 22

基 本 上 本 字 根 意 味 著 火 燒 之 後 所 剩 餘  

的 東 西 （參 烏 加 列 文 烘 烤 ） 。本 字 必  

須 和 Λγ/* I I ，有 所 區 別 ，那 是 與 货 族 身 份  

或 出 ^ 爲 自 由 人 而 非 奴 隸 有 關 ；也 要 和 Λγγ 

I I I 區 分 י 那 是 和 洞 有 關 。也 不 要 和 Λδ々 

Γ 燃 燒 』 （通 常 是 指 忿 怒 ）相 混 。 W m r 
「燒 焦 的 』主 要 是 詩 體 的 字 根 。共 用 了  12 
次 。

本 字 根 描 繪 世 上 的 居 民 在 神 的 忿 怒 之  

下 的 情 景 （赛 廿 四 6 ) ，火 燒 過 後 剩 下 之  

物 ，用 在 骨 頭 （結 廿 四 1 0 、1 1 ) 、金 觸 、 

或 木 頭 （結 十 五 4 ; 詩 一 0 二 3 ) 上 。也  

可 以 用 來 指 發 燒 對 人 裡 面 的 影 饗 （伯  

卅 30 ) ，或 因 哭 泣 過 度 而 喉 嚨 發 乾 （詩 六  

九 3 ) 。以 P ilp e l字 幹 出 現 一 次 （表 示 快  

速 重 覆 行 爲 ） ，描 述 好 爭 競 之 人 一 直 激 勋  

( 點 著 ）別 人 要 蘊 釀 並 持 續 爭 端 （箴 廿 六  

21 ) °

757 חרר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57a  *h Π 贵  W ( 通 常 以

複 數 出 ^ )

除 傅 十 1 7 和 狻 卅 四 1 2 外 ， A S V 和  

R S V 課 法 相 同 。々 加 通 常 是 和 字 根 r々 r  II 
有 關 ，與 「 身 爲 或 成 爲 自 由 人 （非 奴  

隸 ） J 有 關 （根 據 閃 語 同 源 字 而 得 之 結  

論 ） 。/7dr ־״貴 宵 J 和 字 根 / n v r 『是 或 變

成 蒼 白 、變 白 J ( 哀 四 7 ，『錫 安 的 责 宵  

素 來 比 雪 純 淨 ，比 奶 更 白 …… J ) 之 間 可  

能 有 關 連 。要 與 Γ 洞 J 和 Γ 白 

衣 J 有 所 分 別 。本 . 共 出 現 1 3 次 ：

p r 7 m 常 和 「長 老 J 並 提 י 如 王 上 廿 一  

8 ，；̂ 城 中 的 領 袖 ，有 權 柄 能 將 人 帶 到 衆 民  

前 受 密 。他 們 的 身 份 特 殊 ，足 以 使 他 們 在  

打 仗 時 免 於 與 敵 人 面 對 面 作 戰 。在 巴 比 倫  

人 圍 城 時 他 們 在 內 宮 中 。他 們 在 西 底 家 眼  

前 和 王 子 們 一 同 被 殺 （耶 卅 九 6 ) ，正 如  

以 费 亞 的 預 言 （赛 卅 四 12 ) 。後 來  

和 祭 司 、官 長 （ ) 並 提 ，成 爲 以 色  

列 在 被 擄 歸 回 期 間 的 領 袖 （尼 四 1 4 ， 

19 ) 。他 們 似 乎 是 百 姓 的 首 領 ，可 能 和 王  

子 （ ，參 拉 九 2 ) 對 等 。旣 然 本 字  

出 現 在 以 色 列 民 與 說 亞 蘭 話 的 民 族 接 觸  

頻 繁 的 上 下 文 ，所 以 很 可 能 是 借 來 的  

字 。

在 歸 回 重 建 城 牆 時 ％ / 如״ 是 監 管 者  

( 尼 四 14 ) ，他 們 比 一 般 ^ 姓 有 錢 ，足 以  

借 贷 與 人 （尼 五 7 ) 。他 們 也 控 制 農 業 和  

商 業 （尼 十 三 17 ) 。他 們 可 以 隨 時 見 領 導  

的 團 體 （耶 卅 九 6 ; 尼 六 17 ) ，是 一 個 人  

無 法 忽 視 的 團 體 。

有 時 幾 乎 與 爲 同 義 字  

( 參 '耶 廿 七 20 ; 王 下 廿 四 14 ) 。若 是 同  

義 字 ，則 在 王 國 時 ，本 字 代 表 政 府 官 員 和  

具 影 響 力 家 族 的 首 領 ，即 有 地 位 者 。而 在  

歸 回 時 י 本 字 涵 蓋 到 『具 影 響 力 之 人 j ， 

若 基 於 本 字 和 k r i m 爲 同 等 ，則 ~ / i־ m 並  

非 指 帶 有 地 主 货 族 之 意 的 貴־״ 胄 J 。

參 考 書 目 ：M cK enzie ， Jo h n  L·， “The 
Elders in the Old T es tam en t/ Bib 40;
522—40· V an  der Ploeg，J«, “ Les Chefs du 
Peuple d ״Israel et leurs T itres ，’’ RB 57: 

5 7 - 5 8 .
L. J .  C .

758 חרר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 5 8 a ר  ח  〈和 以 ， ·ήπ 窟

,  窿 、 “ 、孔 （王 卡 十 二 9 ;

歌 五 4  )
7 5 8 b סר   ( f^u r ) ר  י חו  洞 、

坑 （& 四 二  22 ; Η-一  8 )

759 חרע)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7 5 9 a ש+  חר  瓦 器

7 5 9 b  發 參 性 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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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廿 八 27 )
759c ת רפו ח  未 修 正 前 的

寫 法 ע י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 ^ 片 （耶 十 九 2 )

本 字 出 現 1 7 次 י 代 表 陶 匠 所 作 之 物  

( 赛 四 五 9 י ( 是 弄 乾 且 燒 過 的 （詩 廿 二  

15 ) ，甚 至 是 上 過 釉 的 （箴 廿 六 23 ) 。瓶  

( 心 功 匆 ） 、碗 （Α Ά ) 和 齑 / 水 罐 （/斤- 

& / ) י  都 是 由 陶 土 作 成 。 文 件 是 存 放 在  

作 的 器 皿 痰 （耶 卅 二 14 ) 。 可  

^ 指 器 皿 （箴 廿 六 23 ) ，或 指 陶 器 :碎 片 ， 

至 少 大 到 可 以 裝 爐 中 的 煤 ，或 用 來 汲 水 肷  

用 （费 卅 14 ) 。這 樣 ， 是 烘 焙 的 黏  

土 י  考 古 學 家 很 容 易 地 從 地 下 挖 掘 出 來 。

由 於 瓦 器 多 孔 ，故 會 吸 聖 物 的 脂 油 和  

不 潔 淨 之 物 的 汚 穢 ，所 以 若 是 碰 到 聖 物 或  

不 潔 之 物 時 ，瓦 器 要 打 碎 （利 六 28 ; 民 十  

五 1 2 ) 。在 疑 恨 之 試 驗 中 要 用 黏 土 器 皿  

( 民 五 1 7 ) ，大 麻 瘋 得 潔 淨 之 禮 儀 也 是 用  

瓦 器 י 象 徵 人 在 神 面 前 的 平 凡 。詩 人 預 言  

時 將 彌 赛 亞 的 力 蛩 和 晒 乾 烘 好 的 瓦 器 相 比  

( 碎 片 ，詩 廿 二 15 ) 。在 被 擄 期 間 以 色 列  

王 室 中 Γ 更 赍 贵 』之 人 變 得 和 陶 罐 一 樣 普  

通 而 無 惯 値 （哀 四 2 ) 。神 提 醒 以 瓦 器 和  

祂 的 百 姓 相 比 ，藉 此 提 醒 他 們 正 是 沒 有 似  

値 ，又 容 易 損 壞 （赛 四 五 9 ) 。耶 利 米  

( 十 九 1 ) 贸 了 （然 後 又 打 破 ）一 個 瓦 罐  

子 י 象 徴 以 色 列 人 吸 取 罪 惡 到 了 怎 樣 的 程  

度 י 以 致 一 定 得 除 掉 ，就 像 被 不 潔 淨 汚 染  

的 陶 器 ，按 律 法 一 定 得 除 掉 一 樣 （利 - ־1 一  

33 ) °
L. J .  C

760 ש  חר  ^ 扣 〇 ^ )  I 刻 、耕 地 、設 計

衍 生 詞

760a ש+  חר  ( h d r d s h j  雕 刻 家 、匠人 

760b 雕刻 חר 

760c ש חרי  愁  土 、耕 種

760d י (&mahare8h) מחר^יה 
שת m) ®חר ak& reshet) 背 艰 

760e י^ רי ח  炎 熱 懷 見

於 ^ 四 8 ，意 思 未 定 ，也 不 確  

定 是 和 那 一 * 個 字 根 有 關

本 字 基 本 意 思 是 切 進 某 物 內 ，如 雕 刻

金 劂 或 耕 地 。本 字 用 了  2 6 次 ，有 2 3 次 是  

Q a l字 幹 י 二 次 是 N ip h a l，一 次 是 Hi- 
p h i l。烏 加 列 名 詞 r々 A 意 爲 工 匠 、技 工 。 

另 一 烏־ 加 列 文 Λ " 和 希 伯 來 文 ΛδΓί7·5Λ同 

源 י 意 爲 耕 地 。道 會 支 持 此 爲 兩 彳 固 意 思 重  

# 的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之 說 法 。

有 幾 次 指 雕 刻 金 屣 。例 如 一 位  

推 羅 5[5的 手 工 洱 家 ，是 所 羅 門 徴 召 來 作 聖  

殿 之 工 的 ，被 形 容 是 以 銅 作״״ 東 西 的 人 J 
( 雕 刻 的 人 י 设 分 詞 ） （王 上 七 14 ) 。本  

字 更 常 用 來 指 耕 地 。當 以 利 亞 遇 見 以 利 沙  

的 時 候 ，他 正 趕 者 十 二 對 牛 「耕 地 』 （王  

上 十 九 19 ) 。摩 西 的 律 法 有 一 條 是 ，不 可  

牛 驢 並 耕 （申 廿 二 1 0 ) 。

耕־״ 地 J 的 槪 念 也 用 在 比 喩 中 。它 象  

徴 邪 惡 的 行 勋 （何 十 13 ) ，以 色 列 被 控 爲  

耕 種 罪 联 。在 詩 一 廿 九 3 是 代 表 壓 迫 ，

如־״ 同 扶 犁 的 ，在 我 背 上 扶 犁 而 耕 』 。第  

三 種 用 法 是 謀 害 、設 計 י 通 常 和 罪 惡 相  

連 ，箴 三 2 9 『你 不 可 設 計 害 你 的 郯 舍 ■J。
在 箴 十 四 2 2 指 惡 也 指 善 。謀 惡 的  

^ 錯 路 י 謀 善 的 得 慈 愛 和 誠 贲 。 有  

兩 次 是 N ip h a l，都 是 關 於 彌 迦 的 預 言 （耶  

廿 六 1 8 引 用 彌 三 12 י 1־ ( 錫 安 必 被 耕 種  

像 一 塊 田 י 耶 路 撒 冷 必 變 爲 亂 堆 。有 一  

次 是 H ip h i l用 法 י 與 Q a l字 幹 意 思 無 明  

顯 差 別 ，掃 羅 設 計 謀 害 大 衛 （撒 上 廿  

三 9 ) 0

雕 刻 、木 匠 、匠 人  

' 勋 詞 雖 大 部 分 是 指 耕 地 י 不 過 本 名 詞  

出 現 3 5 次 則 是 強 調 雕 刻 （通 常 是 金 屣 類 ’ 
也 有 木 頭 或 石 頭 之 類 ） 。耶 十 9 烏 法 來 的  

金 子 ，被 說 成 是 匠 人 （雕 刻 者 ）的 手 工 。 

大 衛 說 他 爲 了 預 備 建 殿 收 集 金 子 銀 子 ，好  

在 建 殿 之 日 ，可 以 在 Γ 工 匠 J ( 雕 刻 者 ） 

手 中 被 製 造 （代 上 廿 九 5 ) 。不 過 本 字 所  

指 經 常 超 過 雕 刻 之 工 。例 如 耶 羅 波 安 在 以  

色 列 所 造 的 金 牛 犢 被 說 成 是 『工 匠 ־נ 所  

作 ，上 下 文 暗 示 了 所 有 和 作 金 牛 檟 有 關 的  

活 励 ，如 鎞 造 和 雕 刻 （何 八 6 ) 。在 赛 四  

十 19 Λ άΓ^Λ是 指 鎔 鑄 偶 像 的 匠 人 。撒 上  

十 三 1 9很 恰 當 地 譯 爲 鐵 匠 ，指 能 磨 鐵 器 之  

人 。道 節 因 把 讀 作 鐡 匠 而 使 意 思 變  

得 淸 楚 。銅 匠 ^ 以 色 列 人 中 有 長 遠 的 歷  

史 ，但 是 非 利 士 人 帶 來 鐵 的 時 代 且 把 製 鐡  

技 術 י 特 別 是 回 火 （/以 叩 以 ）技 術 守 爲 軍  

事 秘 密 ，以 色 列 人 無 法 獲 得 道 種 新 的 長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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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 י 只 有 非 利 士 鐵 匠 能 把 耙 劍 鋒 磨 利 ，作  

法 是 加 熱 ，錘 打 י 再 回 火 （尸化印咖，L A P， 

頁  149 ) 。見  。

有 燊 次 是 指 雕 刻 木 頭 和 石 頭 ° 
大 祭 司 耶 何 耶 大 時 ，有 錢 撥 給 木 匠 J 
( 作 木 工 之 人 ）和 建 築 工 人 ，爲 修 理 殿 之  

用 （王 下 十 二 12 ) 。要 把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的 名 字 刻 在 兩 塊 资 石 上 的 技 術 ，被 說 成 是  

Γ 雕 刻 者 J 的 技 術 （出 廿 八 11 ) 。 ％ ra M  
在 撒 下 五 Π ( = 代 上 十 四 11 ) 指 ^ 頭 也  

指 木 頭 ，因 爲 推 蘭 王 希 蘭 又 差 逍 『木 匠 J 
( 作 木 工 之 人 ）和 r 石 匠 ■I ( 作 石 工 之  

人 ）給 大 衛 建 造 宮 殿 。

有 不 少 次 本 字 沒 有 指 出 雕 刻 於 何 稲 材  

料 。例 如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將 一 切 猶 大 的 『工  

匠 j 、鐵 匠 都 擄 了 去 。本 字 也 用 來 形 容 比  

撒 列 和 亞 何 利 亞 伯 的 工 ，他 們 是 特 選 來 領  

導 作 會 幕 之 工 ，逭 項 工 作 顯 然 和 各 種 材 料  

有 關 （出 卅 五 35 ; 卅 八 23 ) 。有 一 次 是  

指 r 善 於 』 殺 滅 的 人 （ 結 廿 一 31 

〔3 6 〕 ） 。

參 考 害 目 ：M endelsohn，I .， “ G uilds in 
A ncient Palestine ，’’ BA SO R 80: 17—21 
“ י • G uilds in B abylonia and Assy-
ria ，” J AOS 60: 68 — 72·

L. J .  W .

ש 761 חי  (!p a r ish ) Τί 沈 默 、不 説 話 、聲

衍 生 詞

7 6 1 a ש+  货的 חר

7 6 1 b 办1 )־1־  暗 暗 地 僅 見 於

書 二 1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不 能 溝 通 ，以 不 說  

話 或 聽 不 見 表 達 。即 指 主 體 不 說 話 或 客 體  

聽 不 見 。 字 根 在 总 義 上 和  

平 行 ，同 爲 沈 默 之 意 。

本 動 詞 只 有 七 次 是 Q a l字 幹 ，3 8 次  

Hiphil י 一״次 是 H ith p a e l。Q a l動 詞 通 常 是  

指 在 話 語 上 的 靜 默 ，總 是 指 神 ，例 如 大 衛  

呼 求 神 不 要 在 急 難 時 對 他 Γ 閉 口 』 （詩 卅  

五 22 ) ，相 似 地 ，詩 人 在 詩 八 三 1 禱 吿 ’ 
和 彼 此 平 彳 了 。Q a l字 幹 只 有  

二 次 是 明 確 指 聾 了 ，即 彌 七 י 16 先 知 說 列  

國 在 未 來 的 日 子 對 以 色 列 是 Γ 聾 J 的 ° 
H ip h il字 幹 ，通 常 是 指 言 語 上 的 沈 默 ，但  

與 Q a l相 反 ，總 是 指 人 ，意 義 上 則 大 致 相

同 。例 如 亞 伯 拉 罕 的 僕 人 觀 察 利 百 加 時 ， 

定 睛 看 她 ，一 句 話 也 不 說 （默 默 地 ） ，爲  

要 曉 得 她 是 否 爲 神 所 選 作 以 撒 麥 子 的 。只  

有 伯 ^ ^一  3 H ip h il字 幹 淸 楚 是 使 役 用 法 。 

有 一 處 H ip h il的 用 法 是 Γ 聾 J ，即 百 姓 對  

撒 母 耳 說 ，願 他 不 住 的 （即 不 要 聾 了 ）爲 

他 們 呼 求 神 ，因 爲 非 利 士 人 臨 近 。 H ithpael 
的 用 法 有 一 次 ，如 預 期 的 帶 有 反 身 的 意 思

h ere sh
' 雖 然 動 詞 很 少 指 聽 不 見 ，但 在 其 衍 生  

形 容 詞 九 次 的 用 法 中 都 有 此 意 ，必 須 譯 作  

『耳 继 j  ( 出 四 11 ; 利 十 九 14 ; 詩 卅 八  

1 3 等 ）

L . J .  W .

ש 762 חר  i n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 6 2 a רש ח   樹 林 、有 樹

£ 高 地 · （ 賽 十 七 9 ; 結 州  ־
一  3 )

763 I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 6 3 a  ! ש חר  (f^eresh) 兔 法 良 可 能  

是 機 械 “ 技 蒌

本 名 詞 僅 出 現 在 赛 三 3 。B D B 偏 向 取  

r 法 術 』之 意 ，並 引 亞 蘭 文 和 衣 索 比 亞 文  

字 根 作 爲 支 持 。K B 和 G e se n iu s看 法 一 致  

同 意 此 說 。因 此 片 語 Γ熟 練 的 術 士 和״־   

Γ 妙 行 法 術 的 』平 行 。但 K D 和 Ε· J· 

Y o u n g 則 偏 向 取 ״ ־ 機 械 的 技 藝 «־
( m echanical a r t ) 之 意 ，而 將 Γ技 術 好 的  

工 匠 』和 Γ 妙 行 法 術 的 』這 兩 個 片 語 解 釋  

爲 對 比 。烏 加 列 文 名 詞 用 在 法 術 和 魔  

術 方 面 （ A isleitner W U S no. 976 ) °
L. J .  W .

764 ת  חר  刻 、勒 （出 卅 二 1 6 )

見  766a

765 ד  ^ ח  (今 祕 ! 幻 棚 住 、 保留

本 字 根 指 攔 住 某 物 或 某 人 的 自 由 行 動  

( 也 有 不 及 物 用 法 ，結 卅 18 : 伯 十 六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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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7 ב  ש ח  (h a sh a b )

見  G . R , D river, . / ：TS 34: 380 ) 。道 位 行  

動 者 對 於 受 詞 擁 有 權 力 。本 字 根 和  

Γ 留 住 、不 給 』有 別 。烏 加 列 文 意 爲
參

Γ 握 住 J 。本 字 共 出 現 2 8 次 。

以 利 沙 制 止 了 乃 級 （送 禮 ） ’不 要 他  

因 爲 病 得 醫 治 而 傘 什 麼 作 謝 償 （王 下  

五 2 0 ) 。另 一 個 略 帶 不 同 意 味 的 用 法 是 ’ 
約 伯 說 安 慰 的 言 語 可 以 使 憂 愁 的 刀 刃 變  

鈍 י 使 它 被 控 制 住 ，且 攔 住 它 使 它 不 發 作  

( 伯 十 六 5 〜 6  ) 。在 耶 十 四 1〇，百 姓 被  

定 罪 是 因 爲 他 們 不 控 制 自 己 而 全 心 致 力 作  

惡 。有 趣 的 是 ，耶 和 華 吿 訴 以 赛 亞 要 同 樣  

的 盡 力 （不 攔 住 自 己 ）來 聲 討 這 樣 的 罪  

( 赛 五 八 1 ) 。在 末 世 耶 和 華 無 限 跫 的 祝  

福 ，和 人 們 現 在 的 罪 形 成 強 烈 對 比 。扱 無  

助 之 人 （即 不 生 育 之 人 ，因 爲 惟 有 神 锥 管  

生 育 ，參 י ( 卻 要 建 造 住  

處 ，不 要 限 止 ，以 期 待 那 祝 福 臨 到 （赛 五  

四 2 ) °
神 可 以 攔 阻 人 犯 罪 。這 樣 ，祂 笹 吿 亞  

比 米 勒 使 他 不 娶 撒 拉 （創 廿 6 י ( 使 大 衛  

沒 有 殺 傘 八 （撒 上 廿 五 39 ) 。所 以 詩 人 求  

神 保 守 他 不 犯 任 意 妄 爲 的 罪 （ 詩 十  

九  13 ) °
L. J .  C .

766 שח  ) ח h a s a p ) 刺 成

衍 生 詞

766a  η’—  ( / ιά έ ΐρ ) 小 群 谨 見 於  

王 ^ 廿 2 7 ，意 義 未 定

766b ^זשח   (w aA id p J  剝 （ 創 州 * 
37 )

本 字 基 本 意 思 是 剝 掉 所 稷 蓋 的 東 西 ’ 
以 至 露 出 被 覆 著 的 部 分 。 幾 乎 都 在 詩  

體 經 文 中 出 現 ，而 且 非 ^ 相 似 （近 乎 同  

等 ）於 更 常 見 的 逭 字 根 出 現 九 次  

( 或 1 0 次 ；見 詩 廿 九 9 ) 。

本 字 也 用 來 形 容 軍 隊 像 剝 了 樹 皮 且 使  

枝 條 露 白 的 蝗 蟲 י 將 要 傾 毀 以 色 列 （珥 一

7 ) 。神 在 審 判 時 也 要 如 此 ，使 以 東 赤 露 顯  

出 他 的 _ 密 處 （耶 四 九 1 0 ) 。懲 罰 及 羞 辱  

的 結 果 是 腰 下 衣 服 被 剝 去 （如 同 被 擄 的 奴  

僕 ，赛 廿 4 ; 或 妓 女 ，耶 十 三 26 ) 。神 甚  

至 使 這 樣 極 度 的 羞 辱 臨 到 祂 自 己 的 百 姓  

( 耶 十 三 2 6 ) 。本 字 也 用 來 形 容 主 的 作  

爲 ，祂 在 萬 國 眼 前 露 出 祂 的 膀 臂 施 行 救 恩

( 赛 五 二 10 ) 。

烏 加 列 文 （/如 ） 提 供 /  Α ά ία ρ另一  ״
個 字 根 的 意 義 ，& 從 一 個 大 的 * 皿 舀 水 出  

來 ，參 赛 卅 14 ; 該 二 1 6。

L. J -  C .

767  思 想 、 囷 謀 、 謀

略 、設 計

衍 生 詞  

7 6 7 a שב  ח  (f^ ish eb) 巧 工  

7 6 6 b בון  ש ח  理 由 、道

理 ’
767c שכון  ח  ( hishshdLbdn) 媒 其

767d m) מח^זבזל1  ah& 8hA b& ) 所 思

想 “ 、計 謀 、想 出 巧 工

本 字 基 本 意 思 是 指 在 思 考 的 活 動 中 心  

智 的 運 用 ，它 指 的 比 較 不 是 r 悟 性 』 （參  

ΜΛ7 ) י 而 是 新 槪 念 的 創 造 。本 字 根 主 要 是  

出 現 在 Q a l，但 也 在 N ip h a l和 P ie l中 出  

現 ，有 一 次 是 H ith p a e l。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1 2 1次 。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思 想 在 舊 約 中 可 區 分 爲  

六 種 。最 經 常 的 用 法 是 計 蛊 、謀 算 ’指 人  

也 指 神 ，以 Q a l和 P ie l字 幹 出 現 。例 如 以  

色 列 人 被 警 誡 不 可 「謀 算 』惡 事 害 弟 兄  

( 亞 七 10 ) 。創 五 十 2 0 約 瑟 用 了 本 字 二  

次 ，一 次 指 神 一 次 指 人 ；第 一 次 對 其 兄 弟  

說 他 們 Γ 謀 算 ■I惡 事 要 害 他 ’ 但 神 『謀  

算 J 這 事 以 成 善 。

第 二 種 常 出 現 的 用 法 ，有 ז 作 判 斷 J 
的 意 味 ，指 人 也 指 神 ，以 Q a l和 N iphal 
出 現 。最 著 名 的 經 文 是 赛 五 三 4  ’ 「我 們  

热 爲 （判 斷 ）他 受 责 罰 ，被 神 擊 打 苦 待  

了  j 。伯 卅 三 1 0 ， Γ 約 伯 大 聲 驚 呼 說 ，

Γ 祂 炫 爲 （判 斷 ）我 爲 祂 的 仇 敵 」 J ° 
N ip h a l僅 是 Q a l的 過 去 式 。

第 三 種 用 法 י 比 較 不 常 出 現 ，指 內 在  

思 緖 的 活 動 —— 默 想 （Q a l和 Piel ) 。 瑪  

拉 蕋 稱 讚 那 些 敬 畏 耶 和 華 『思 念 』他 名 的  

人 （三 16 ) 。詩 人 大 衛 在 思 想 人 爲 何 物 時  

發 出 讚 嘆 י 這 衷 用 朽 61但 窓 義 上 並 無 明 顯  

的 不 同 ，說 神 竞 Γ 考 慮 到 』 （想 到 ）他  

( 呂 本 ：世 人 算 什 麼 ，你 竞 想 到 他 ；詩 一  

四 四 3 ) 。

第 四 稲 意 思 是 歸 諸 於 ，其 實 是 一 個 特  

殊 的 意 思 指 r 密 判 J 。這 樣 的 用 法 有 三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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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8 ה  ש ח  (h a s h a )

在 Q a l字 幹 ，三 次 是 N iphal י 後 者 僅 是 被  

励 式 。本 字 指 神 也 指 人 。示 每 聲 色 俱 厲 的  

责 调 大 衛 後 י 求 大 衛 不 要 「歸 J1罪 與 他  

( 呂 本 ：不 要 歸 罪 於 我 ；撒 下 十 九 20 ) 。 

神 被 說 成 是 『歸 筠 ■1的 神 。亞 伯 拉 罕 信 耶  

和 華 י 耶 和 華 就 「認 爲 』 （歸 錄 ）他 爲 義  

( 呂 本 ：永 恆 的 主 就 給 他 算 爲 義 了 ；創 十  

五 6 ; 羅 四 3 ) 。大 衛 也 宣 稱 『耶 和 華 不  

Γ 算 爲 」 有 罪 的 人 是 有 福 的 ■1 ( 詩 卅  

二 2 ; 羅 四 8 ) 。

第 五 種 用 法 是 發 明 ，僅 見 於 Q a l字  

幹 ，耶 和 華 所 揀 選 領 導 作 會 縣 的 比 撒 列 ， 

他 部 分 的 工 作 是 Γ 想 出 J 奇 妙 的 工 ，用 金  

銀 銅 製 造 各 物 （ 出 卅 一 4 : 卅 五 3 2 ’ 

3 5 ) 。猶 大 王 烏 西 雅 在 耶 路 撒 冷 安 放 巧 匠  

所 Γ 發 明 』的 兵 器 （代 下 廿 六 15 ) 。

最 後 一 種 意 思 是 計 算 、算 出 、推 算 ’ 
只 用 於 P ie l字 幹 。在 年 老 的 大 祭 司 耶 何 耶  

大 修 聖 殿 時 י 本 字 用 來 形 容 祭 司 們 不 與 工  

人 Γ 算 賬 』 ，因 爲 他 們 辦 祺 誠 资 。在 摩 西  

的 律 法 中 ，有 幾 次 是 關 於 因 爲 禧 年 快 到  

了 י  需 要 『計 算 』產 業 和 農 作 物 價 格 （利 

廿 五 2 7 ， ; י 52 50 廿 七 ( י 23 18 。關 於  

H ith p a e l的 意 思 只 是 第 二 種 用 法 「作 判  

斷 J 的 反 身 用 法 （民 廿 三 9 ) 。

所 思 想 的 、計 謀 、發明

‘本 衍 生 名 詞 共 有 三 種 意 思 ：所 思 想  

的 、計 謀 和 發 明 ，都 和 動 詞 的 基 本 用 法 對  

應 。創 六 5 中 意 爲 「思 想 』 「他 心 中 每 一  

樣 Γ 思 想 」都 是 惡 』 。第 二 個 用 法 在 耶 十  

八 1 2 ，是 『計 则 』 ：百 姓 不 依 從 神 的 旨  

意 ，卻 說 要 照 自 己 的 『計 謀 J 去 行 ，各 人  

隨 自 己 頑 梗 的 惡 心 作 琪 。第 三 種 用 法 是 指  

希 蘭 王 所 差 派 前 來 爾 助 所 羅 門 建 殿 的 精 巧  

工 匠 。他 被 形 容 成 是 能 『發 明 』任 何 工 作  

上 所 需 之 物 （代 下 二 1 4 ) 。

L.丄 W ·

שבון ח  (h e 8 h b d n )見 ר6  , b
בון ש ח  (— h s h A b d n )見

靜 ח^זה 768 默 、默 默

本 字 根 的 蕋 本 意 思 是 保 持 沈 默 ，即 不  

活 動 ，特 別 是 指 言 語 方 面 。它 也 指 波 浪  

( 呂 本 ：平 靜 無 聲 ，詩 一 〇 七 29 ) 。逭 是  

詩 髓 字 根  ̂ /iSms־/;和 明 顯 地 彼 此

平 行 （參 资 四 二 14 ) 。詩 人 對 於 罪 的 本 質  

很 有 見 地 ，他 說 他 面 對 愁 苦 時 沉 默 ，之 後  

他 琪 面 存 留 的 是 罪 （詩 卅 九 2 : 參 8 節 ； 

可 七 20 ) 。

在 先 知 群 中 י 只 有 以 赛 亞 用 到 道 個  

字 。神 把 自 己 比 喩 作 戰 士 ，說 祂 先 前 閉 口  

不 言 י 靜 默 不 語 ，但 現 在 要 數 算 百 姓 的 罪  

联 （费 四 二 14 ) 。當 神 閉 口 不 言 時 י 他 們  

忽 視 祂 （赛 五 七 11 ··參 羅 二 4  ) ，現 在 祂  

卻 要 開 口 行 密 判 （赛 六 五 6 ) 。不 過 被 審  

判 的 人 要 對 祂 的 靜 默 提 出 抗 議 ，認 爲 這 是  

他 們 受 苦 的 原 因 。 主 的 僕 人 在 末 時  

( eschaton ) 誓 言 必 不 止 息 行 動 ，直 到 耶 路  

撒 冷 的 公 義 如 光 輝 發 生 （赛 六 二 1 ) 。神  

要 在 它 城 上 設 立 守 望 的 ，他 們 遨 夜 必 不 靜  

默 ，爲 它 不 住 呼 求 神 （赛 六 四 6 ) ，直 到  

耶 和 華 回 應 。復 興 並 不 是 靠 人 ，旣 不 是 靠  

人 發 起 （人 需 要 中 保 ） ，也 不 是 靠 人 完 成  

( 稱 義 乃 是 神 的 作 爲 ） 。

L. J .  C .

ר שו זח  (k^sh a q) 見  11?>b 
שוק 見 ח  773d

參

ר שו ח  (h ish sh u r) 見 ר4כ\  ד

769 黑 חישד  暗 、 暗 昧 、 隱 暗

來 自 七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769a
769b

1חשד־
שך ח

(hoshek)
广 今 知 祕 幻 卑 賤 人 僅 見

於 箴 廿 二 29
巧 如 从 灸 幻 黑 暗 !ה שכ 769c ח

m a f ^ s h A k )黑、暗) 769 1מחשןדd

本 字 無 疑 是 來 自 名 詞 ( 黑 暗 ） 

的 動 詞 意 思 。共 出 現 1 8 次 ，有 1 7 次 之 多  

是 在 詩 體 經 文 中 。出 十 1 5 是 在 散  

文 體 經 文 的 唯 一 出 處 ，那 琪 是 ^ 埃 及 因 蝗  

蟲 之 災 ，甚 至 地 都 黑 暗 了 。另 外 的 地 方 本  

字 的 用 法 都 是 指 懲 罰 或 咒 詛 （見 伯 三 9 ; 
十 八 6 ; 詩 一 〇 五 28 ; 赛 五 30 ; 十  

三 10 ; 耶 十 三 16 ; 結 卅 18 ; 摩 五 8 ; 八  

9 ··彌 三 6 ) 0
傅 道 铿 的 作 者 以 彳 5从 £ ^ 描 述 晚 年 的 情  

聚 ，『從 窗 戶 往 外 嚼 ^ 都 昏 暗 J ( 傅 十 二  

3b ) ，哀 五 1 7 也 是 類 似 的 用 法 。詩 六 九  

2 3 詩 人 祈 求 使 他 的 敵 人 眼 睛 『昏 暗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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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2 ו  ש ח  (h s h n )

能 他 是 向 神 祈 求 眼 瞎 的 咒 詛 臨 到 他 的 仇 敵 

(現 代 ：願 他 們 的 眼 睛 失 明）。

哀 四 8 中 跖 粕 — 指 被 擄 之 人 被 太 陽

晒 黑 的 皮 庙。

詩 一 三 九 1 2 有 同 源 字 出 現 ，『就 是 黑 

也 非 黑 暗 J ( 呂 本 ） 。只 有 伯 卅 八  暗י2

淸 楚 表 達 「隱 藏 於 其 中 』的 槪 念 。神 回 答 

這 位 忍 受 痛 苦 的 英 雄 永 恆 的 問 題 ： 〃誰用 

無 知 的 言 語 使 （我 的 ）旨 意 暗 昧 不 明 ？ J

AdsAeA:黑 暗 、夜 間 

名 詞 ^ ^ ^ 是 表 示 黑 暗 的 一 般 用 字， 

在 8 0 次 出 ^ 中 有 一 半 是 按 字 面 指 光 明 的 反

面 0
創 一  2 用 指 起 初 遮 蓋 世 界 的 

「黑 暗 J ，第 4 節 天 空 中 的 光 體 把 光 、暗 

分 開 了 （參 1 8 節 ） ，第 5 節 中 把 暗 稱 爲 

^夜 』 。其 它 地 方 暗 等 於 或 平 行 於 夜 ，如 

®二 5 ; 伯 十 七 12 ; 廿 四 1 6 和 詩 一 〇 四

。2 0
本 字 也 指 降 在 埃 及 的 黑 暗 之 災 （出 十 

2 1〜22 ;詩 一 0 五 28 ) ，也 伴 隨 神 降 臨 於 

;西 乃 山 上 （ 出 十 四 2 0 ; 申 四 1 1
° ( 23 五

有 幾 處 經 文 本 字 指 墳 墓 的 「黑 暗 j 
(撒 上 二 9 ; 伯 十 21 ; 十 八 18 ; 卅 

。( 四 22 ; 詩 八 八 12 ; 傅 六 4 
本 字 在 約 伯 記 、詩 篇 和 以 赛 亞 出 現 次 数 遠 

較 其 它 經 卷 合 起 來 還 多 。經 常 帶 有 上 段 所 

提 到 的 比 喩 用 法 。其 中 包 括 無 知 （詩 十 八 

28 ; — Ο 七 10 · · 賽 九 2 ) ; 罪 惡 （ 赛 

〜五 20 ) ; 隱 藏 （詩 十 八 11 ; 一 卅 九 11 
1 2);瞎 眼 （伯 十 二 25 ; 廿 二 11 ; 赛 廿 

九 18 ) ; 和 審 判 （伯 三 4  ; 詩 卅 五 6 ; 赛 

四 七 5 ; 五 九 9 ) 。其 它 先 知 密 幾 次$ 
的 出 處 衷 ，主 要 是 帶 審 判 的 意 思（_ 

20 ;滴 י 二 8 ; 琪 二 2 ， 31 ; 摩 五 結־18 州

。( 15 一  8 ; 番 一

h&shdk& 黑 暗
φ

如 同 励 詞 （ ) 和 陽 性 名 詞（ 

和 ) ，本 陰 性 名 詞 在 少 敝

意 爲 黑 暗。。־ ^婭 次 出 處 中 

今 鈿 从 紛 Γ 黑 暗 J 的 第 一 次 出 處 ，也 是 

散 文 ^ 經 文 的 唯 一 出 處 是 創 十 五 1 2 。那 是 

沈־״ 超 自 然 的 黑 暗 ，與 希 伯 來 字 如/Y/gmS
麻 俾 』平 行。״■睡 J 或 

詩 八 二 5 和 一 三 九 1 2 都 用 到

Λ&ϊΛέΑδ，而 琪 實 上 ，一 三 九 口 也 用 了  

@ 妫 赦 ，兩 字 都 指 一 種 不 能 隱 藏 神 或 限 制  

神 的 黑 暗 。

本 字 在 以 赛 亞 铿 中 出 現 過 兩 次 ，在 八  

2 2 是 和 Γ 艱 難 j 、m“ &/7 r 遮 蓋

世 界 的 幽 暗 j 和 r 澳 密 的  

黑 暗 』平 行 。而 赛 五 十 1 0 和 “ 八 二 5 是  

比 喩 用 法 ，代 表 無 知 、罪 惡 或 不 信 。

本 字 可 能 也 出 現 在 彌 三 6 , 不 過 因 爲  

文 法 家 無 法 斷 定 是 本 陰 性 名 詞 ，或 是 動 詞  

的 第 三 人 稱 取 數 陰 性 形 式 ，故 有 不  

同 說 法 ，不 過 本 節 的 意 思 倒 是 都 相 同 。

m a A sM A :黑 暗 、隱 密 處

本 名 詞 谨 出 現 在 詩 體 經 文  

中 。詩 八 八 6 中 和 Γ 墳 墓 j 平  

行 （參 詩 一 四 三 3 ; 哀״ 三 6 ) ，而 也 和  

「 邪 惡 』 （詩 七 四 2 0 ; 赛 廿 九 1 5 ) 、

『驚 嚇 J ( 詩 八 八 18 ) 、 Γ 瞎 子 J ( 赛 四  

二 16 ) 有 關 。

R. L. Α.

770 打 ח׳עזל*  碎 僅 以  N iphal
出 現 過 一 次

7 7 0 .1 發 ?!#?!ל  光 的 束 西 、

破多白

) ח^ז?ןן 771 ^ a s h m a n ) 公 侯 、使 者 僅 見

於 詩 六 八 י 31 意 思 和 來 源 未 定

שו 772 ח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7 7 2 a  t ^ n  ( — k e n ) 胸 牌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2 3 次 。阿 拉 伯 同 源 字  

顯 示 本 字 意 爲 『美 麗 J ，乃 指 其 在 大 祭 司  

聖 服 中 的 價 値 和 邀 要 性 。胸 牌 的 材 料 是 和  

以 弗 得 一 樣 （出 廿 八 15 ) 。它 是 四 方 的 袋  

子 י 長 寬 各 一 虎 口 （約 三 吋 ） ，在 四 角 有  

金 環 ，胸 牌 上 面 有 资 石 十 二 塊 ，刻 上 十 二  

支 派 的 名 字 。有 金 鍊 子 把 上 面 的 金 環 和 以  

弗 得 肩 帶 上 的 资 石 相 連 。胸 牌 象 徵 國 家 是  

一 體 的 י 象 徴 百 姓 依 靠 祭 司 和 他 的 職 份 ， 

象 徴 他 們 在 神 面 前 是 蕨 愛 的 百 姓 ，也 象 徵  

神 旨 意 啓 示 的 媒 介 。它 上 面 有 烏 陵 和 土  

明 ，神 的 旨 意 藉 此 傅 達 給 百 姓 （出 廿  

八 15—3 0 ) 。1 ^ 0 ^ 把 希 伯 來 文 ״ 決־ 斷 的  

胸 牌 ■1或 ) ־״ 神 諭 性 ）決 定 的 胸 牌 』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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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3  Ρ ^ Π  (h a sh a q )

是 ־》 赛 判 的 神 諭 』 。在 大 祭 司 特 別 的 衣 服  

中 ，這 箨 爲 煅 重 要 的 了 。約 瑟 夫 對 於 胸 牌  

記 錄 得 非 常 詳 盡 י 但 不 一 定 全 靠 得 住  

( A n tiqu ities o f  the Jew s  3. 7. 5 )
參 考 寄 目 ：A I，p· 350f■

C . L . F.

773 繫 於 、 愛 申 十  15

( 和 合 ··喜 悦 ；呂 本 ：倾 心 ，現 代 ：

愛 ） ，詩 九 一  14 ( 和 合 ，呂 本 皆 作 專  

心 愛 ：現 代 ：愛 ，另 费 州 八־ 1 7 也 有  

異 。而 王 上 九 19 ; 代 下 八 6 爲 『所  

願 建 造 的 J

衍 生 詞

773a שק+  ) ח T ^ s k e q ) 欲 、所 欲 之

物

773b ק  שו 杆 ח 子 （插 子

) 、桿 4
773C 配 以 样 或 環

由 4 詞 $ 的 励 詞 י 僅 以 P ie l和  

P u a l出 現

773d ר,  שו ח  (h is h s M lq ) 福  i 王 上  

七 33 )

+0 ^ 0 ^ 強 調 繫 於 某 物 或 某 人 的 東 西 ； 

就 感 ^ 方 面 來 說 （聖 經 中 的 用 法 也 限 於 此  

方 面 ） ，它 是 指 已 經 發 至 其 對 象 的 愛 。不  

過 應 和 3 h a b  Γ 愛 J ， Γ 希 望 、

要 j ， Γ 愛 慕 、喜 悅 J 有 所 區 別 。 

也 要 和 II ( 編 按 ：在 本 文 是 773 

c ) Γ 連 & ，配 以 杆 子 或 環 J 相 對 比 。共 出  

現 1 2 次 。

本 字 根 也 可 表 示 一 個 男 人 對 女 人 美 貌  

的 強 烈 戀 慕 （創 卅 四 8 ) ，不 過 可 能 因 爲  

後 來 男 人 不 喜 悅 她 而 被 休 掉 （申 廿 一  11〜 

14 ) °
神 對 以 色 列 人 的 愛 被 形 容 成 是 一 種 很  

深 的 內 在 依 戀 （是 正 面 的 意 義 ） 。祂 心 繫  

於 他 們 是 出 於 自 願 ，而 不 是 因 爲 他 們 琪 面  

有 任 何 良 善 或 可 愛 （申 七 7 ) 。希 西 家 將  

他 得 拯 救 歸 因 於 神 心 繫 於 （愛 ）他 （赛 卅  

八 17 ) 。這 種 愛 是 永 不 放 棄 的 愛 。一 個 人  

如 果 如 此 心 繫 於 神 ，他 就 要 被 搭 救 （詩 九  

一 1 4 )  °

於 从 岈 欲 ，所 欲 之 物  

' 在 王 上 九 1 ， 19 ( 代 下 八 י ( 6 聖 殿

和 王 宮 或 其 它 爲 了 王 國 所 徭 的 建 築 ，都 描 

述 成 是 所 羅 門 的 逭 並 非 僅 是 爲 了  

所 羅 門 個 人 的 喜 悅 而 造 的 。他 心 繫 於 此 是 

。( 因 他 討 神 蓀 悅 的 愛 （參 王 上 九 1 
-L . J .  C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שר 774 ח
7 7 4 a  聚 集 、聚 處

( 12 1^=(撒 下 廿 

h s h f i r ) 綠 致 （王—) ר שו 7 ח 7 4 b
( 上 七 3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775 חיש^ז
碎 禾 皆 （赛 五 ש ש 7 ח 7 5 a

( 24 ;卅 三 11

广 今 吻 赫 迦 南 的 兒 子 ，也 是 今 加ת  776 ח
的 “ 姐 ，是 以 他 的 名 爲 族 名 （創 

十 15 ; 代 上 一  13 ) 。本 名 詞 共 出 現 

有 二 次 是 以 赫 人 的 女 子 J 出1י 4 次 

現 （創 廿 七 46 ) ; 有 1 0 次 是 以 赫 人 

(創 廿 三  3 ，5 ,  7 ,  1 0〔 二 次〕，

。( 32 1 6 ，1 8 ， 20 ;廿 五  10 ; 四 九 

由 赫 人 和 ~ 7/ ? 連 用 可 明 顯 看 出 它 們 是 

; 對 等 的 （‘ 創 廿 三 10 ··廿 五 9 ， 10
( 四 九 3 0 ， 32 

赫 人 7 ”חת 7 6 a

一 個 種 族 名 稱 ，看 起 來 是 與 赫 文 

h a t tu- %, י H A T T I - /it
1021， 1024 -力一口列文 Λ "  〇々̂ U T 1 9  : nos 

等 字 同 ~源 ，~但 不 確 定 。本 名 詞 L X X 音( 
包 括 有 譯י20 成 。共 出 4 8 次 

次 是 和 一 連 串 迦 南 族 的 族 名 並 提 ，如 亞 摩 

利 人 、迦 南 人 、革 迦 撒 人 、耶 布 斯 人 和 比

利 洗 人。

除 了 地 理 方 面 的 記 載 （民 十 三 29 ··參 

創 十 15 ; 代 上 一 13 ) 和 創 十 五 19 f·擴 大 

的 名 單 之 外 ，赫 人 出 現 在 首 位 共 五 次 （申 

七 1 ; 廿 17 · · 搜 九 1 ; 十 二 8 ; 代 下 

; 八 7 ) ，居 第 二 的 有 1 0 次 （出 三 8 ， 17 
十 三 5 ; 廿 三 23 ; 极 三 10 ; 士 三 5 ; 王 

上 九 20 ; 拉 九 1 ; 尼 九 8 ) 。赫 人 的 顯 著

地 位 僅 次 於 迦 南 人。

在 創 世 記 族 長 故 事 裏 ，赫 人 居 住 在 希 

伯 崙 和 別 是 巴 。民 十 三 2 9 赫 人 和 耶 布 斯 

人 、亞 糜 利 人 住 在 山 地 。亞 伯 拉 罕 向 赫 人 

以 弗 崙 貿 下 麥 比 拉 洞 ，來 埋 葬 撒 拉 （創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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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 ת  ח  (het)

三  10 ) 〇

以 掃 因 爲 娶 赫 人 的 女 子 爲 誔 ，而 令 父  

母 心 琪 愁 煩 י 哲 起 來 逛 在 別 示 巴 地 區 （創  

廿 六 34 ; 廿 七 46 ) 。這 些 女 人 也 被 稱 作  

是 「赫 人 的 女 兒 ■ I、 「迦 南 的 女 子 』 （创 

廿 七 46 : 參 廿 八 1 ; 卅 六 2 ) 。

攻 佔 迦 南 地 和 士 師 時 代 ，除 了 種 族 名  

單 外 י 本 字 碰 出 現 兩 次 。扭 一  4 ，約 密 亞  

得 著 的 應 許 足 『赫 人 的 全 地 直 到 大 海 』 。 

因 爲 L X X 省 略 了 赫 人 ，道 可 能 是 旁 註 的  

性 質 。士 一 — י 26  個 路 斯 城 （伯 特 利 ）的  

人 י 他 因 铒 助 以 色 列 人 洱 得 路 斯 全 城 ，所  

以 以 色 列 人 將 那 人 和 他 全 家 放 走 י 聖 經  

說 י 那 人 往 赫 人 之 地 去 י 築 了 一 座 城 起 名  

叫 路 斯 。赫 人 和 大 衛 與 所 羅 門 也 有 所 關 聯  

( 撒 上 廿 六 6 ; 王 上 ^ 一־־  1 等 ） 。

在 一 段 讁 责 耶 路 撒 冷 可 憎 名 事 的 經 文  

中 ，以 西 結 宣 稱 這 城 市 的 父 親 是 亞 摩 利  

人 י 母 親 是 赫 人 （結 十 六 ( י 45 3 。

有 九 個 人 聖 經 稱 爲 赫 人 ，他 們 的 名 字  

經 分 析 顯 示 出 他 們 都 有 閃 族 的 名 字 ：以 弗  

倫 （創 廿 三 10 ) ; 他 的 父 親 瑣 轄 （創 廿 三  

8 ) ; 以 掃 的 子?־3 猶 滴 、巴 苡 抹 、亞 大 （創  

廿 六 34 ; 卅 六 2 ) ; 和 亞 希 米 勒 （撒 上 廿  

六 6 ) 。烏 利 亞 （撒 下 ^ - 一  3 ) 可 能 由 希  

伯 來 文 W 『光 、火 J ，或 何 利 文 /u ，W 
『主 』衍 變 而 來 。

在 非 聖 經 的 资 料 中 · 赫 人 這 名 稱 可 能  

有 許 多 意 義 。在 很 少 數 的 例 子 中 ，本 字 可  

用 來 指 安 那 托 利 亞 （A n a to l ia，編 按 ：在 今  

土 耳 其 境 內 ） 的 原 住 民 哈 提 人  

( / /加/— ) 。通 常 本 字 用 來 指 印 歐 民 族  

( N e s ite s和 Luw ians ) ，他 們 約 在 主 前  

2 0 0 0年 侵 入 安 那 托 利 亞 ，並 建 立 一 國 勢 雄  

厚 的 帝 國 ，鼎 盛 於 主 前 1700— 1200。這 帝  

國 的 餘 民 組 成 北 敍 利 亞 的 迦 基 米 施 ，哈 馬  

等 帝 國 ，學 者 稱 之 爲 『新 赫 人 』 （N eo- 
H ittite ) 。亞 述 人 和 巴 比 倫 人 在 主 前 第 一 千  

年 （編 按 ：指 主 前 十 世 紀 至 一 世 紀 ）用 術  

語 " 加 : / 「赫 人 之 地 j 來 表 不 敍 利 亞  

和 巴 勒 斯 ~坦 。

在 大 衛 、所 羅 門 ，和 以 利 沙 （ 主  

前 1 0 0 0 - 9 0 0 年 ；參 王 下 七 6 ) 時 代 所 提  

到 的 赫 人 י 很 可 能 是 指 敍 利 亞 的 『新 赫 人  

j  ( N eo-H ittite  ) 。 有 些 學 者 如  M ont- 
g o m e ry、N o th 、 G urney 和  Van S e te rs， 
相 信 甚 至 在 這 之 前 提 到 的 赫 人 ，也 是 以 不  

按 年 代 次 序 的 方 式 間 接 言 及 「新 赫 人 > |。

另 一 方 面 ，儘 管 外 証 無 法 讓 人 下 結  

論 其 י  它 學 者 像  B ru c e、G o rd o n 、K itch- 
e n 、S im o n s和 N o r th ，則 主 張 族 長 時 期 的  

赫 人 很 可 能 是 從 主 前 第 二 千 年 的 赫 人  

( H ittites ) 帝 國 而 來 。提 達 （創 十 四 1 ) 
曾 被 人 翕 來 與 赫 人 的 名 字 T u d h a lia加 以 比  

較 。M. L e h m a n n認 爲 創 廿 三 章 可 能 顯 示  

出 對 赫 人 法 律 背 景 的 熟 稔 。墨 希 利 二 世  

( M urshili II ) 的 赫 文 經 文 中 提 到 約 主  

前 1 3 5 0 年 庳 啓 施 他 瑪 民 族  

( K urush tam a ) 從 安 那 托 利 亞 遯 移 到 埃 及  

領 土 ，我 們 可 以 想 得 到 這 可 能 是 巴 勒 斯  

iB 〇

E. S p e ise r相 信 是 抄 寫 上 的 錯  

誤 ，其 资 是 /2d r i 或 『何 利 人 』 （H urri- 
ans ) ，G e lb 和 G a r y 亦 隨 此 說 。如 上 所  

說 ，烏 利 亞 的 名 字 可 能 是 何 利 文 。我 們 曉  

得 在 主 前 第 二 千 年 （編 按 ：指 主 前 二 十 世  

紀 至 主 前 十 世 紀 ） ，有 許 多 何 利 人 住 在 巴  

勒 斯 坦 中 部 ，而 亞 馬 拿 （ A m am a ) 時 代  

( 1 4 世 紀 ） ，耶 路 撒 冷 王 名 叫 A b d i-y ep a  
( 如 果 前 面 一 半 的 名 字 讀 成 何 利 文 的 ^ ， 

也 可 是 W a r a d - I ^ e p a )，意 即 『何 利 女 神  

y e p a 的 僕 人 丨 馬 所 拉 經 文 和 L X X 不 只  

־̂ 次 地 搞 混 了 赫 人 、何 利 人 和 希 未 人  

( Hivites ) °
H. ^1〇「̂^1־曾 推 論 說 解 決 這 問 題 最 簡  

單 的 途 徑 ，是 認 爲 族 長 故 事 和 迦 南 各 族 名  

單 中 的 赫 人 是 迦 南 民 族 的 一 支 ，是 赫 人 帝  

國 （ H ittites ) 的 同 音 異 義 字 ，卻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兩 個 民 族 。

參 考 害 目 ：Bruce，F· F ” “ H ittites ，” in 
N B D ， pp. 528 —29. G elb， 1· J·， “ H itti- 
tes，” in ID B ，I I，pp· 612— 15· G urney，O. 
R ., The H ittite s , rev. ed., Penguin, 1966. 
H offner， H_ A ·， “The H ittites and 
H urrian s ，” in Peoples o f  O ld  Testam ent 
T im es、 ed. D . J. W isem an, Oxford: 
C larendon, 1973， pp. 197 — 228· ，

44Some C on tribu tions o f  H ittitology to 
Old T estam ent S tudy,” Tyndale Bulletin

參
20: 27—55· L ehm ann， M anfred  R ·，

‘‘A b rah am ，s Purchase o f  M achpelah and 
H ittite Law ，” BA SO R 129: 15— 18·
N o rth , R obert, “The H ivites，” Bib 54: 
43 — 62. Speiser, E. A ., Genesis, in AB. 
Tucker, G ene M ” 4*The Legal 
Background o f  Genesis 23，’’ JB L ־־7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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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Van Seters, John , “The Term s 
A״ m orites״ and  T iittite s״ in  the Old 
T estam ent,” |V T  22: 64—81·

E . Y.

סת  見  784a, b

777 חתה   抓 、拿 通 常 指 火 、炭

衍 生 詞

7 7 7 a  ! ה ת ח מ  蚬 花 盤 、火

鼎 、 香 爐 *

本 陰 性 名 詞 似 乎 和 意 爲 『 傘 J 、

Γ 抓 J 的 字 根 /々Λ 有 關 ，指 對 火 而 言 （參  

詩 五 二 5 ; — 六 27 ; 廿 五 22 ; 赛  

州14 ־ ) 。 名 詞 ί 3 ϊ在 母 音 和 點  

( dagesh ) 上 不 同 ，而 意 爲 ז 毀 滅 j 、

Γ 滅 亡 J 。

首 次 出 現 · 是 用 於 描 繪 會 蘇 及  

其 內 部 & 器 具 。它 們 都 是 精 金 作 成 的 （出 

廿 五 38 ; 州־七 23 ; 民 四 9 ) ，而 與 金 燈  

台 有 關 ，或 是 其 上 的 一 部 分 ，如 蠘 花 盤 。 

有 些 是 和 祭 壇 有 關 ，如 盆 、火 鼎 則 是 用 銅  

作 的 （出 廿 七 3 ; 卅 八 3 ; 民 四 14 ) 。當  

然 在 沒 有 火 柴 取 火 的 文 化 中 ，火 鼎 和 曰 常  

生 活 中 用 的 瓦 片 י 就 被 用 來 裝 炭 火 以 點 火  

在 各 處 。

根 據 王 上 七 5 0 和 代 下 四 2 2 ，所 羅 門  

爲 聖 殿 預 備 了 新 的 火 鼎 ，後 來 耶 路 撒 冷 陷  

落 ，巴 比 倫 王 把 這 些 也 當 軍 掠 品 帶 走 了  

( 王 下 廿 五 15 ; 耶 五 二 19 ) 。這 些 銅 器  

都 和 祭 壞 有 關 。

利 十 1 ; 十 六 12 ; 和 民 十 六 章 中 mfl/卜 
沿 所 言 及 的 ，則 是 指 一 個 不 與 金 燈 台 或 ^  
壞 有 關 的 器 皿 。大 多 數 譯 者 都 把 所 叫 治 譯  

爲 香 爐 。民 十 六 章 描 寫 可 拉 寐 的 叛 ^ ，地  

裂 開 把 他 們 呑 噬 ，但 他 們 的 『香 爐 』 ，耶  

和 華 則 叫 人 錘 成 金 片 י 用 以 包 壇 （民 十 六  

39 — 40 ) °
R . L . A .

見 ךו!ןח  784d
חתול  (h itt^ i)  ^  779b
ת תח ח  (ha tha t)  B  784e

י1ל ת  見  776a
ת תי ח  (hunt) M  784f

"■Φ9 · ■.·

778 ^) חתף*  a to / 以 決 定 、定了

本 励 詞 僅 以 被 動 式 （ N iphal ) 出 現 在  

但 九 2 4 蕃 名 的 ז 七 十 個 七 』經 文 中 。在 拉  

比 著 作 的 希 伯 來 文 中 ，字 根 基 本 意 思  

是 欲 י 於 是 大 部 分 譯 本 作 r ^ 佈 了 』律 例  

( 見  M arcus Jastrow , D ictionary o f  the
T argum in · the T a lm u d  B abli a n d  Yeru-
shalm i· a n d  the M i dr a s hie L itera ture , I， 
Pardes, 1950, 頁  513 ) 0

R . L . A .

779 חתל*   包 衮 僅 以 P u a l 和
H o p h a l出 現 （結 十 六 4  )

衍 生 詞

7 7 9 a חת^ה   包 裹 （伯 卅

八 9 )
779b ל  תו ח  綳 帶 （ 結 卅

780 חתם   和 <嫌 ） 封 緘 、 封 住 、 封 閉

本 動  ώ  以  Q d 、 N iphal 和  H iphil 出

現

衍 生 詞

7 8 0 a  + תם ח  印 C 該 二

23 )
7 8 0 b ת+  מ ת  Π ( f ^ d t e m e t )印

本 字 根 基 本 意 思 是 封 印 。許 多 種 文 件  

都 是 以 蓋 圖 章 或 圆 柱 形 印 章 的 標 誌 來 表 示  

其 眞 確 性 。前 者 是 印 在 黏 土 或 臘 上 ，後 者  

是 滾 在 文 件 上 留 下 印 痕 。信 件 （王 上 廿 一  

8 ) 、王 的 諭 令 （斯 三 12 ; 八 8 ， 10 ; 但  

六 17〜 1 8 ) 、契 約 （尼 十 1 ) 、地 契 （耶  

卅 二 1 0 , 11 4 4 (י  和 逬 卷 （但 十 二 4 ) 皆  

蓋 上 了 印 。一 個 無 法 了 解 的 預 言 也 被 說 成  

像 是 封 住 了 （赛 廿 九 11 ) 。

於 是 蓋 印 用 來 指 妥 善 地 封 印 隱 藏 起 來  

( 但 十 二 9 י ( 如 衆 星 （伯 九 7 ) 、资 藏  

( 申 卅 二 3 4 ) 、或 某 人 的 過 犯 （伯 十 四  

17 ) 。耶 和 華 要 以 赛 亞 捲 起 律 法 咨 ，在 門  

徒 中 間 封 住 訓 誨 ，即 牢 固 地 保 存 它 （赛 八

1 6 ) 。貞 潔 的 女 人 被 比 喩 成 封 閉 的 泉 源  

( 歌 四 12 ) 。

本 字 根 也 表 示 封 住 人 的 手 ，使 他 不  

能 在 冬 天 工 作 』 （伯 卅 七 7 )  ’也 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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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封 住 的 東 西 』 （伯 廿 四 16 ) ，又 如 一 個  

人 尿 道 出 膜 的 傷 口 或 流 出 的 排 泄 物 止 住 時  

( 利 十 五 3 ) 。

hotam
' 本 陽 性 名 詞 是 從 字 根 封 住 、蓋  

印 而 來 י 指 以 經 茶 刻 的 石 ^ 印 在 黏 土 或 臘  

上 而 留 下 的 印 記 ，用 以 表 示 文 件 的 « 確 。 

若 它 是 像 米 所 波 大 米 所 流 行 的 圆 柱 形 印  

筇 ，它 就 該 是 用 線 穿 起 來 掛 在 脖 子 上 （创  

卅 八 18 ) 。在 巴 勒 斯 坦 更 常 見 的 圖 窃 式 印  

章 應 是 很 容 易 摘 帶 的 ，或 是 帶 在 手 指 上 的  

( 耶 廿 二 24 ) ; 不 過 是 帶 印 戒 指  

的 一 般 用 字 。耶 洗 別 用 亞 哈 的 印 表 示 致 牮  

伯 於 死 地 的 命 令 是 眞 確 的 （王 上 廿 一  8 ; 
參 德 訓 篇 四 二 6 ) 。許 多 圆 筇 式 印 赍 和 圆  

柱 形 印 苺 י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考 古 挖 掘 中 出  

現 。

祭 司 衣 服 上 的 ! 5 石 和 金 牌 是 雕 刻 成 如  

钗 石 匠 所 刻 之 印 茚 （出 廿 八 丨 1 ，  ; י 26 21

卅 九 6 1 4 ， ( י 30 。印 眾 是 持 有 者 特 殊 的  

財 產 י 可 以 證 明 猶 大 曾 和 他 瑪 同 寢 （创 卅  

八 18 ; 但 第 2 5 節 用 ) ° 至 於 以  

某 人 爲 r 右 手 上 帶 印 的 戒 指 ■I則 是 一 個 比  

喩 ，指 對 某 人 特 別 珍 贵 之 物 （耶 廿 二 24 ; 

該 二  23 ) 。

歌 八 6 以 修 辭 的 方 式 描 寫 蒙 愛 之 人 想  

要 如 印 記 在 心 上 、在 臂 上 。而 品 光 對 大 地  

的 改 變 ，如 同 泥 土 蓋 上 印 一 般 （伯 卅  

八 1 4 ) ，這 種 比 喩 用 法 可 能 是 由 圆 柱 形 印  

筇 滾 過 泥 土 而 來 。鱷 魚 的 背 ，緊 緊 合 閉 ’ 
如 同 封 印 一 般 （伯 四 一  1 5 ) 。結 廿 八 12 
稱 讚 推 羅 王 你 是 完 美 之 印 荩 ，滿 有 才 智  

十 全 美 麗 J ( 呂 本 ） 。

hdtemet 印

* 用 來 戥 印 文 件 的 圆 柱 形 印 窜 在 古 代 近  

東 十 分 流 行 י 作 爲 個 人 財 物 的 記 號 。逭 種  

印 記 贸 際 上 算 是 簽 字 ，足 以 證 明 猶 大 的 確  

親 近 過 他 瑪 ，無 法 反 駁 （創 卅 八 2 5 ;  
參 1 8 節 ） 。

參 考 害 目 ·· Tufnell，Ο·, “ Seals and 
Scarabs ，’’ in ID B ，pp. 254—59· H uey，F·
B. “ Seal，” in Z PE B，V，pp. 319 — 24.

J .  P .  L.

תן 781 ח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81a ו  ת ח  大 太 的 父 规 、

岳 父 ，K B 用 Λ δβτι帶 有 女 婿  

的 意 思 。烏 加 列 文 是 Λ//!。 U T  
19: no. 1025 ; 励 詞 作 ז   娶  J ， 

名 詞 作 女־״ 婿 J 。本 字 出 現 過  

2 2 次 ，除 四 次 外 均 指 葉 忒 羅 ， 

米 甸 的 祭 司 ，摩 西 的 岳 父 。 KB 
則 掉 換 人 稱 的 次 序 ，稱 摩 西 爲  

女 婿

781b תו*  ח  使 自 己 成 爲

某 人 女 ^ 的 丈 夫 來 自 名 詞 的  

動詞

母 系 名 詞

781c 1חתך 女 兒 的 丈 夫

、新 郎

7 8 id ה  תן ח  婚 姻 、娘

筵^ 僅 見 ^ 歌 三 11

本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只 以 H ith p a e im  
現 ：「使 自 己 成 爲 某 人 女 兒 的 丈 夫 』 、 

『成 爲 某 人 的 女 婿 』 。 （逬 廿 三 1 2 ) 。

約 逬 亞 最 後 與 百 姓 說 話 時 ，特 別 譬 戒  

百 姓 若 與 迦 南 人 結 親 ，至 終 這 些 迦 南 人 必  

成 爲 以 色 列 百 姓 的 網 羅 （窬 廿 三 12〜 

13 ) 。所 羅 門 一 穩 固 他 的 王 位 ，便 開 始 爲  

政 治 目 的 而 締 結 婚 約 י 此 乃 大 家 所 熟 知 的  

手 段 （王 上 三 1 ) 。關 於 這 一 點 ’以 色 列  

國 已 經 被 醬 戒 不 許 與 迦 南 地 的 女 子 通 婚  

( 申 七 3 ) 。以 通 婚 來 解 決 兩 民 之 間 的 問  

題 是 否 有 效 殊 爲 可 疑 ，雅 各 的 兒 子 們 和 希  

未 人 示 劍 間 的 故 事 即 爲 一 例 。掃 羅 以 女 婿  

之 名 引 誘 大 衛 ，以 逞 他 的 忌 妒 之 心 （撒 上  

十 八 26〜 2 7 ) 。關 於 女 婿 或 岳 父 間 的 關  

係 ，可 在 雅 各 、拉 班 的 故 事 中 （創 廿 九 〜  

卅 一 ）和 摩 西 的 記 載 中 窥 知 一 二 （出 二 20 

〜 2 2  ; 四  18 ) °

Λ δ ί δ / ι女 兒 的 丈 夫 、新 郎  

第 ״ 一 個 稱 呼 表 示 與 新 娘 父 親 間 的 關  

係 ，第 二 個 稱 呼 足 與 新 娘 間 的 關 係 。在哲  

約 中 共 有 2 0 次 左 右 י 本 字 根 以 動 詞 和 名 詞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

希 伯 來 人 的 婚 姻 生 活 是 常 態 。家 庭 是  

蕋 本 的 社 會 單 元 ，婚 姻 對 家 族 和 支 派 有 重  

要 的 影 響 。如 果 一 個 女 人 不 能 使 丈 夫 滿  

意 ，她 舍 回 到 父 家 ，後 果 是 兩 家 的 關 係 變  

得 緊 張 （士 十 四 20 ; 撒 上 十 八 19 )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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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的 程 序 接 著 便 是 兩 家 講 好 合 在 一 起 的 條  

件 。這 並 不 代 表 就 排 除 男 女 雙 方 的 個 人 意  

願 （創 廿 四 8 י ( 雙 方 彼 此 相 愛 也 是 可 能  

的 （創 廿 九 20 ; 卅 四 3 ; 士 十 四 1 ; 撒 上  

十 八 20 ) ，丈 夫 是 麥 子 的 主 人 （赛 六  

二 4  ) ，但 有 時 也 有 例 外 （創 廿 一  10 
f f  ) 。當 丈 夫 加 入 麥 子 那 邊 的 支 派 時 ，孩  

子 就 被 認 爲 是 厠 於 女 方 的 支 派 或 家 族 （參  

雅 各 和 拉 班 י 创 卅 一  3 1 ， 43 ; 摩 西 和 萊 忒  

羅 ，出 二 21 ; 四 18 ) 。

在 古 代 以 色 列 人 中 ，訂 婚 也 被 視 爲 婚  

姻 的 一 部 份 י 具 有 約 束 力 （創 廿 四 5 8 ， 

60 ) 。聘 金 是 給 新 娘 的 父 母 ，這 是 訂 婚 扱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雅 各 是 以 琪 先 講 定 年 數 的  

勞 役 當 作 聘 金 ；大 衛 的 聘 禮 是 給 掃 羅 作 一  

件 事 （撒 上 十 八 25 ) 。訂 婚 包 括 在 見 証 人  

面 前 談 妥 婚 姻 的 條 件 。婚 禮 可 在 訂 婚 數 月  

或 數 年 後 舉 行 。已 訂 婚 的 男 女 若 與 人 行 淫  

也 算 犯 了 姦 淫 的 罪 （申 廿 二 23 ; 也 見 太 一  

19 ) °
婚 禮 的 遊 行 是 結 婚 慶 典 中 的 第 一 個 步  

驟 （詩 四 五 1 5 ) 。新 郞 的 朋 友 （約 三  

29 ) 通 常 在 晚 上 前 去 帶 回 新 娘 和 陪 嫁 之 人  

到 新 郞 的 家 （太 九 1 5 ) ，這 是 帶 來 許 多 歡  

樂 的 一 件 事 （耶 七 34 ) 。婚 宴 是 在 新 郞 家  

中 舉 行 ，這 餐 是 儘 可 能 的 精 緻 。婚 禮 中 沒  

有 什 麼 正 式 的 宗 敎 禮 儀 ，不 像 歐 美 的 情  

形 。婚 禮 的 高 潮 是 在 洞 房 或 帳 棚 內 （創 廿  

四  67 ) °
婚 姻 的 聖 經 基 礎 記 錄 在 創 二 18 2 4  ，י 

應 該 是 一 夫 一 妻 制 （創 二 24  ) 。一 夫 多 妻  

的 情 形 相 當 普 遍 （士 八 3 0 ; 撒 下 五 13 
) ，但 詩 一 二 八 和 箴 十 二 4  ; 卅 一  1 0 〜3 1  
都 假 設 一 夫 一 麥 制 。先 知 也 以 婚 姻 來 形 容  

神 對 以 色 列 人 的 愛 （賽 六 一  10 ; 六 二 5 ; 
何 二 21 〜 2 2  ; 雅 歌 ） 。近 親 不 可 通 婚 （但  

同 輩 的 堂 表 則 不 限 ；利 十 八 ，廿 章 ） 。兒  

女 是 蒙 福 的 象 徵 י 不 育 則 是 不 幸 （詩 一 廿  

七 3 〜 5  ) 。關 於 婚 姻 的 典 禮 所 知 甚 少 ，只  

說 成 是 「娶 妻 』 （出 二 1 ) 。會 擺 設 筵 席  

作 爲 慶 祝 （創 廿 九 22 ) 。新 郞 和 新 娘 行 進  

的 隊 伍 是 慶 祝 的 主 要 項 目 。

參 考 會 目 ：Burrow s, M ·， 0/  
Israelite M arriagey A m erican O riental 
Society, 1938. Epstein, L. M arriage
L a w s in the B ib le  a n d  the  T a lm udy H arvard  
U niversity Press, 1942. G oodm an , P. & H., 
The Jewish M arriage A ntho logy ， Jewish

Publishing Co·, 1965. K ahana , K ., The  
Theory o f  M arriage in Jew ish  L a w , Brill, 
1966. N eufeld, E .， A ncient Hebrew  
M arriage Laws, Longm ans, 1944.

C. L. Fi

^ ה3ח  (h&tunn&) B  781d

ססח 782  抓 住 、 奪 取 （ 伯

九 12 )

衍 生 詞

7 8 2 a  0 תח  ח e t e p ) 獄 物 （箴廿三

28 )

חתר 783  " 々 t o r ) 盪 漿 、挖 透 （拿 一

13 ··摩 九 2 )

衍 生 詞

7 8 3 a ת  ר ת ח מ  挖 窟 疼 、

盜 '& ( 耶 二  34 )

784 ת  ת ח 被 打 破 、被 破 壞 、 ·限

怕 、 & 慌 使 役 性 字 幹 ：打 破 、 驚 

嚇 、使 驚 慌

衍 生 詞

7 8 4 a I 驚 לות־ן■  嚇 、 害 怕

( 名 詞 、

7 8 4 b סת   Π 折 斷 、 驚 惶 、

害 怕 i 形 容 詞 ）

784c  tn r .n  驚 嚇 僅 見 於 伯

六 21
7 8 4 d 梵 חתה־ן·  惟 僅 見 於 創

W E  5
784e tnnnn· 资 慌 僅 見

於 “ 十 二 5 
7 8 4 f 駑 חתית־)*  硫

784g 敗 מחתה־ן■  壞 、荒

4 ·  · '

本 字 的 基 本 槪 念 是 破 裂 ，由 此 衍 生 出  

抽 象 和 次 要 的 槪 念 如 被 廢 棄 或 驚 慌 。本 字  

及 其 衍 生 詞 有 四 種 意 義 範 圍 ，可 在 別 處 找  

到 印 證 ：1 . 面 上 字 的 破 裂 ；2· 抽 象 的 毀  

滅 ；3 . 使 沮 喪 ；4 . 驚 慌 。

本 励 詞 的 Q a l和 N ip h a l形 是 狀 態 動  

詞 。二 者 都 可 指 打 破 了 ，或 衍 生 的 槪 念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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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4 ת  ת ח  (h a ta t)

密 怕 或 沮 喪 。不 過 Q a l的 意 思 是 一 般 的 沮  

喪 或 恐 慌 這 槌 較 廣 的 槪 念 ，而 H ip h a l則 淸  

楚 是 有 害 怕 之 窓 ，這 其 間 是 有 些 微 差 異  

的 。

就 Q a l來 說 ，字 面 上 的 破 裂 見 於 地 因  

乾 旱 而 乾 裂 之 描 述 （耶 十 四 4 ) ; 而 米 斯  

迦 被 Γ 毀 壞 J ( 耶 四 八 1 ; 現 代 將 米 斯 迦  

譯 作 r 要 塞 』 ）可 能 保 留 了 字 根 的 意 思 。

不 過 本 字 較 多 用 在 衍 生 出 來 的 意 思  

上 ，描 寫 戰 場 上 已 喪 膽 之 首 領 的 密 怕 與 驚  

惶 （资 卅 一  9 ) 。本 字 有 較 廣 的 窓 義 『沮  

喪 ，沒 有 士 氣 』 י 通 常 禪 作 「驚 惶 』 ，可  

形 容 戰 敗 之 國 （ 赛 廿 5 ’ 耶 四 八 2 0 ’ 
39 ) ，戰 敗 之 國 的 神 祇 （耶 五 十 2 ) 或 某  

種 階 級 的 人 （耶 八 9 ) 。本 字 Q a l 形 的 典  

型 平 行 字 是 Γ 蒙 羞 J ，如 大 部 分 上 述  

經 文 所 示 ，和 其 窓 也 符 合 。本 動 詞 可 表 達  

從 挫 折 而 來 的 沮 喪 ’約 伯 的 朋 友 在 放 棄 和  

他 爭 辯 後 ，也 用 本 字 來 形 容 他 們 的 情 形  

( 伯 卅 二 1 5 ) 。

N ip h a l是 指 人 們 所 遭 遇 的 破 壞 或 毀  

滅 ：以 法 蓮 必 然 破 壞 （费 七 8 ) ; 與 耶 和  

華 爭 競 的 必 被 打 碎 （撒 上 二 10 ) ; 不 過 神  

的 公 義 永 不 廢 掉 （费 五 一  6 ) 。

在 幾 處 經 文 中 ，N ip h a l與 表 『害 怕 J 

的 字 眼 平 行 出 現 י 顯 示 它 有 『害 怕 』的 意  

思 。例 如 歌 利 亞 罵 陣 時 ，掃 羅 和 以 色 列 衆  

人 聽 見 他 的 話 就 驚 惶 י 極 其 「害 怕 』 （撒  

上 十 七 1 1 ) 。也 出 現 在 否 定 式 的 命 令 句  

r 不 要 懼 怕 』中 （申 一  21 ; 密 八 1 ) 。和  

其 他 表 害 怕 的 動 詞 — 樣 ， 

本 字 也 能 指 敬 畏 耶 和 華 的 名 （^1二 5 ) 。

其 他 衍 生 的 字 幹 發 展 出 如 上 所 列 的 例  

子 。P ie l是 使 役 励 詞 你־״ 驚 駭 我 ，用 異 象  

恐 嚇 我 J ( 伯 七 14 ; 請 注 意 ：大 部 分 權 威  

學 者 認 爲 ，耶 五 一  5 6 的 P ie l是 一 個 經 文  

的 錯 誤 而 譯 成 被 勋 或 狀 態 励 詞 ， ז 弓 被 折  

斷 j  ) 。H ip h i l是 使 役 動 詞 ，意 思 是 ז 打  

斷 《1 ( 赛 九 4 ) 和 『 使 驚 恐 』 （ 伯 卅  

一  34 ; 另 注 意 哈 二 1 7 是 個 困 難 性 經  

文 ） °

h & t a t 災難

' 本 字 描 述 約 伯 的 情 況 （伯 六 21 ) 。從  

『打 斷 、破 裂 J 的 槪 念 衍 生 出 的 災־״ 難 J 
或 「不 幸 נ 最 合 上 下 文 。

hitta
' 僅 用 一 次 （創 卅 五 5 ) ，表 示 示 劍 人  

被 屠 殺 後 臨 到 周 圍 城 邑 之 人 的 超 自 然 驚  

彻 °

hathat % fit״ 
* |碰 以 複 敝 出 現 ，指 年 紀 老 邁 之 驚 慌  

( 傅 十 二 5 ) 。

hitm
馑 用 於 結 卅 二 2 4〜 3 2 ，指 由 於 推 羅 及  

該 處 所 列 其 他 國 家 的 軍 窜 力 跫 使 列 國 產 生  

的 驚 恐 。

毁 滅 、荒 場 、驚 恐  

有 三 種 意 思 ：1 . 字 面 上 ，物 質 上 的 荒  

場 ，變 成 荒 場 （詩 八 九 40 ) ; 2· 可 能 是 描  

述 抽 象 意 義 的 毀 滅 （箴 十 14 ; 十 八 7 ) ;
3 . 驚 恐 的 外 在 對 象 （ 耶 十 七 Π  ; 四 

八 39 ) 。有 一 些 經 文 不 確 知 是 描 述 抽 象 的  

毀 壞 或 外 在 的 驚 恐 （箴 十 15 ; 十 29 ) 。 

沒 有 淸 楚 的 例 子 說 到 本 字 有 恐 懼 的 內 在 情  

緖 之 意 。

A . B .

Α α ί恨 怕 、害 怕

有 ״ 二 次 是 指 密 怕 的 內 在 情 緖 （創  

九 2 ; 伯 四 一  33 ) ，二 次 指 折 斷 、沮 喪 。 

一 次 是 指 勇 士 的 弓 折 斷 （撒 上 二 4 ) ，一  

次 是 指 情 緖 上 的 沮 喪 （耶 四 六 5 ; 通 常 譯  

作 驚 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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ם
785 褅 םא?^א*  淨 僅 以  Pilpel 出

現 在 赛 十 四 י 23 
־1 我 要 娟 滅 亡 的 掃 帚 ^ 淨

他 J

衍 生 詞

7 8 5 a  « 坪 抑 褅 帚 馑 見  

於 赛 十 四 23

ל טבו  見  788a*
ר טגו  以〇6祕 以 見 790a

7 8 6  Π39 (7δδα~ 宰 殺 、嚴 殺 、 殘 暴 地

殺 戮 · ·

衍 生 詞

786a tn ?p• 宰 殺 、屠 殺 、

動 物

786b ה ח ב 1ט 屠 宰 的 肉 類

786c ח+3ט ( t a b b a A J 厨 役 、保 錄■ 籲

護 衛 者

786d טבחה+ "a66SA S) 女 厨 師麟 ·
786e מטבח+ 屠 殺• _

本 字 根 主 要 的 字 面 意 義 是 『有 意 地 宰  

殺 或 屠 宰 牲 畜 作 爲 食 物 j ，不 過 這 觀 念 大  

部 分 以 隱 喩 方 式 描 繪 對 人 的 屠 殺 。同 義 字  

雖 在 基 本 意 義 上 類 似 י 但 還 多 了 爲־ז   

祭 祀 ^ 宰 殺 ג 的 槪 念 ，逭 是 獻 祭 者 通 常 所  

參 與 的 ° /。r a g 和 ·ϊΛάΛαί通 常 與 /άδα$ 平  

行 出 現 ； 帶 有 戰 參 鉍 衝 突 中 樁 驅 : ^ 的  

殺 戮 之 意 ，而 則 強 調 爲 了 殺 死 某 物  

而 打 ，或 是 爲־״ 《̂ ‘ 而 殺 j ，因 爲 亞 喀 得  

文 的 意 思 是 r 剝 皮 』 ，而 r 爲 獻  

祭 而 殺 』^ :常 也 包 含 剝 皮 的 励 作 。

本 字 根 之 中 心 意 義 傜 出 現 三 次 （創 四  

三 16 ; 出 廿 二 1 ; 撒 上 廿 五 11 ) 。本 字  

根 絕 大 多 數 是 以 隱 喩 方 式 描 繪 神 施 行 審 判  

於 以 色 列 和 巴 比 倫 ，稱 他 們 爲 屠 殺 者 。其  

強 調 點 是 以 色 列 的 領 袖 ，道 些 『牧 人  

們 J ，他 們 很 諷 刺 地 將 要 被 殺 ，道 屠 殺 發  

生 在 主 前 5 8 6 年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入 侵 耶 路  

撒 冷 時 （耶 廿 五 34 ; 結 廿 一  10 ) ，屠 殺

後 之 屍 體 躺 臥 在 耶 路 撒 冷 街 上 （ 哀  

二 21 ) 。早 在 摩 西 之 約 裹 ，就 已 明 擺 著 這  

樣 的 咒 詛 （利 廿 六 筇 ；申 廿 八 章 ） 。在 那  

與 神 宜 吿 說 祂 至 終 要 咒 詛 以 色 列 人 的 背  

叛 ，奪 去 他 們 的 牲 畜 ，使 牠 們 被 外 邦 人 取  

去 且 宰 殺 作 食 物 （申 廿 八 ( י 31 26 。雖 說  

巴 比 倫 是 神 密 判 中 用 來 殺 戮 百 姓 的 刀 劍 ， 

但 他 們 也 將 因 神 的 忿 怒 而 如 牽 去 宰 殺 之 羔  

羊 般 滅 亡 （耶 五 一  40 ) 。這 牽 去 宰 殺 之 羔  

羊 的 比 喩 強 調 了 本 字 根 所 描 繪 之 審 判 的 兩  

個 方 面 。第 一 ，被 宰 殺 的 羊 並 不 明 白 牠 所  

將 面 臨 的 命 運 ，正 如 耶 利 米 的 自 喩 自 己 不  

明 白 亞 傘 突 人 將 宰 殺 他 的 計 謀 （耶 十  

一  19 ; 參 耶 五 一  40 ) 。這 情 景 很 生 動 地  

以 化 〜 ^ 形 容 一 個 不 明 瞭 被 妓 女 引 誘 之 後  

果 &^年 ―人 （箴 七 22 ) 。第 二 ，宰 殺 之 人  

是 事 先 計 则 好 的 ，這 點 在 本 字 根 出 現 之 處  

的 上 下 文 中 是 可 淸 楚 看 見 的 （參 耶 十  

一  19 ; 箴 七 22 ) 。詩 卅 七 1 4 描 繪 惡 人 圖  

謀 要 「殺 害 』行 動 正 直 的 人 。

蔵 九 2 提 供 了 一 個 和 的  

獨 特 用 法 。智 慈 被 擬 人 心 說 ‘ 要 Γ· 宰 焱 她  

的 牲 畜 J ( /άΜ ό //Ζ7/20Λ ) ，即 作 一 道 智 慧
m 9 參 _

大 餐 給 愚 笨 人 吃 。

t e b a h 靥 欲 、動 物 t ib h & 宰 殺 的 肉 叛
雜 · · ‘:丨

τ η α ίό έα Α 房 宰 、宰 殺 處

這 三 ^固 衍 生 詞 都 表 示 被 宰 殺 之 物 。只  

有 創 四 三 1 6 的 /以 叫 和 撒 上 廿 五 1 1 的  

/ 制 0  ( 爲 同 源 受 ‘ ）^ 指 被 殺 的 動 物 。在  

魟 云 地 方 / 以 劝 主 要 用 來 代 表 如 被 宰 殺 的  

牲 畜 之 人 ：特 & 是 被 神 審 判 之 人 （試 比 較  

上 述 箴 七 22 ; 九 2 的 二 處 例 外 ） 。列 國 將  

經 歴 神 的 忿 怒 ，被 人 宰 殺 （赛 卅 四 2 ) ， 

是 藉 著 巴 比 倫 之 手 （主 前 5 8 6 和 以 後 的 戰  

役 ） י 也 在 末 日 。以 色 列 要 被 神 的 刀 ’即  

被 巴 比 倫 殺 戮 （結 廿 一  1 0 ,  1 5 ; 注 意  

和  Γ 殺 戮  j 、 屠

殺  j  在 結 廿 一  11 2 2 י 14 י  〔 Η  1 6 ，1 9 ， 

2 7 〕的 關 係 ） 。但 以 東 、摩 押 、亞 捫 和 巴  

比 倫 最 後 也 要 在 神 的 手 中 ’ 慘 遭 殺 戮 （赛  

州־四 6 ; 結 廿 一  28 ; 耶 五 十 27 ··參 m ” - 
敁 肋 ，赛 十 四 21 ) 。ίβδαΛ強 調 神 的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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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7  5 9 ל  ( ta b a l)  I

義 י 神 因 著 逭 公 義 定 意 要 刑 罰 那 些 拒 絕 回  

應 祂 召 喚 的 國 家 （赛 六 五 1 2 ) —— 那 些 未  

能 了 解 到 神 說 話 時 若 不 聽 י 煅 後 的 結 果 是  

肉 身 遺 毀 滅 之 人 。

ί彳 如 彳 也 描 述 彌 赛 亞 爲 罪 人 受 死 ，以 羊  

羔 被 “ 的 比 喩 強 調 他 的 默 不 作 聲 （赛 五  

三 7 ) 。然 而 羊 羔 是 由 於 不 知 將 遭 宰 殺 而  

無 聲 י 但 彌 赛 亞 卻 深 知 天 父 旨 意 是 要 他 受  

死 י 這 死 亡 的 可 怕 用 宰 殺 一 字 來 表 連 。

名 詞 在 耶 十 二 3 是 形 容 惡 人 的  

受 罰 （與 平 行 ） ，而 詩 四 四 2 2 則  

是 形 容 以 色 列 中 的 義 人 因 爲 站 在 神 那 邊 所  

受 的 苦 難 。這 兩 處 皆 與 ％ r % 平 行 。結 廿  

1 5〔 Η 2 1 〕的 劬 /以 是 $ 顯 的 錯 誤 · 或 是
4

的 另 一 種 寫 法 。

ί α δ δ α Α 厨 役 、護 衛 者 Ζ α δ δ ό δ δ女 厨 師

' 這 兩̂ 個 衍 生 詞 表 達 “ 役 之 槪 念 ，他 們

「宰 殺 《I ( 牲 畜 ）作 成 食 物 。 爲 男_ ·
性 廚 役 （僅 見 於 撒 上 九 2 3 〜 2 4  ) ， toW M a• ·
僅 見 於 撒 上 八 1 3 ，是 指 女 性 廚 役 。 

的 正 常 用 法 （2 9 次 ）則 是 護 衛 者 的 * 思 ^ 
創 世 記 用 此 字 加 上 ־/7^ 和 心 也 ，來 形 容 埃  

及 的 要 员 波 提 乏 及 監 獄 的 君 守 —— 司 獄 。

行־״ 刑 者 』逭 基 本 的 意 思 都 隱 藏 在 本 字 的  

衍 變 之 後 ，不 過 在 約 瑟 身 處 埃 及 的 故 琪  

( 創 卅 七 〜 四 一 章 ）和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的  

「護 衛 Γ 長 」 （ rM  ) J 尼 布 撒 拉 旦 的 職 分  

中 （王 下 廿 五 章 ；耶 卅 九 〜 五 二 章 ） ，本  

字 的 意 思 已 成 爲 『官 员 首 長 』 。耶 卅 九 13 
中 有 其 他 的 首 長 和 本 字 並 列 —— 術 士 長  

( 編 按 ：和 合 音 譯 作 拉 墨 ） ，太 監 長 （和  

合 音 譯 作 拉 撒 力 ） 。但 二 1 4 中 有 同 源 的 亞  

蘭 文 護־״ 衛 長 』形 容 一 位 受 命 執 行 巴 比 倫  

哲 士 死 刑 的 髙 官 ，這 二 處 經 文 都 支 持 上 面  

的 講 法 。但 二 1 4 的 經 文 可 以 傘 來 論 証 說  י
ז 行 刑 者 J 這 職 分 仍 是 帶 有 這 名 銜 的 官 员  

之 责 任 ，無 論 在 埃 及 或 巴 比 倫 ，他 們 都 是  

代 表 王 執 行 懲 戒 、審 判 和 領 導 的 官 员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VII, pp. 929—33，

R . Η . A .

7 8 7 ^כל  I (tabal) ו  UVi31
本 動 詞 表 示 把 某 物 浸 入 另 一 物 之 中 ： 

餅 藐 在 醋 衷 （得 二 14 ) ，腳 一 入 水 （褂 三

1 5 ) ，彩 衣 染 了 血 （創 卅 七 31 ) 。

是 L X X 通 常 所 採 用 的 譯 詞 。

以色列的宗敎性的潔淨儀式中有疏浸  

的 励 作 （撒 上 十 四 2 7 則 是 字 面 上 的 蘸  

浸 ）。在 賧 罪 祭 中 י 受資的祭司要把指頭  

賊 於 祭 牲 的 血 中 ，然後彈在帳子前或抹在  

塊 角 上 （利 四 6 ， 17 ; 九 9 ) 。罪人被視  

爲 與 励 物 流 的 血 相 同 י 象徵已爲罪付上了  

死 亡 的 代 價 。來 九 1 9〜2 2 即是引用道以血  

潔 淨 的 象 徵 性 比 喩 。同樣的潔淨情形也發  

生 在 逾 越 節 ，那日要把血打在門楣上和左  

右 的 門 框 上 ，表示羊羔流血代替了頭生的  

長 子 （出 十 二 22 ) 。大 痳 瘋 （利 十 四 6 ， 

1 6 ，5 1 ; 王 下 五 1 4 ) 和 死 者 （ 民 十  

九 18 ) 的 潔 淨 禮 也 帶有這種代替的觀念。 

祭 司 可 用 牛 膝 草 或 手 指 _水 或 油 這 些 使 人  

潔 淨 之 物 ，溉 在 一 切 不 潔 的 事 物 或 人 身  

上 י 如 此 便 認 定 他 （它 ）爲 潔 淨 。

伯 九 3 1 用本字代表比勒達把約伯埋入  

各 種 指 控 的 汚 坑 中 。另 外 神 的 祝 福 也 用  

『把 腳 蘸 在 油 中 』來 描 繪 （申 卅 三 24  ; 參 

伯 廿 九 6 ) 。

參 考 軎 目 ：T D N T ,I，pp . 535 —36.
R . H . A .

%

7 8 8 ל1פ  ב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癱

7 8 8 a ל  ו ב ז ן ג 衮 頭 巾 僅 見

於 結 廿 三 15

789 ע ע  פ ק 嵌 進 、 陷 入 、奠 定 、

沈 入

衍 生 钩

7 8 9 a  戒 指 、 印

中 心 意 義 是 沈 入 某 物 。本字根之字面  

意 義 很 淸 楚 地 由 陷 入 歌 利 亞 額 內 的 石 頭 所  

描 繪 （撒 上 十 七 49  ) 。不過本字根通常還  

是 隱 喩 用 法 。 Γ 陷 在 淤 泥 中 J ( 耶 卅  

八 6 ) 是 描 繪 一 個 陷 入 某 種 情 況 中 ；或是  

猶 豫 不 決 ，糾 纏 不 淸 （耶 卅 八 22 ) ; 或是  

因 罪 帶 來 的 困 境 （詩 九 15 ) ; 或是困苦患  

難 而 生 之 絕 望 （詩 六 九 2 ( י 14  。神創造  

之 工 以 奠 下 根 基 （伯 卅 八 6—— 與安瞪角  

石 平 行 ）和 大 山 奠 定 （箴 八 25 ) 來 描 述 。 

本 字 根 在 形 容 耶 路 撒 冷 的 失 陷 （ 錫安的־״  

門 都 陷 入 地 內 j ，哀 二 9 ) 和法老的軍兵  

都 沈 於 紅 海 （出 十 五 4 ) 時 帶 有 毀 滅 之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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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_ 、印

' 本 字 指 法 老 或 君 王 正 式 的 戒 指 印 信 ，

蓋 上 它 便 使 王 命 生 效 （削 四 一  4 2 ; 斯

三 ; י 12 10 八 2 ， ( י 10 8 。同 義 字 /必 沿 所
♦

( 見 該 字 ）也 有 逭 樣 的 意 味 在 內 י 並 且 暗  

指 彌 赛 亞 （由 所 羅 巴 伯 代 表 ）是 神 一 切 命  

令 的 正 式 印 信 和 保 証 （該 二 23 ) 。出 卅 五  

22 ; 民 卅 一  5 0 和 赛 三 2 1 是 指 一 般 的 戒  

指 。出 埃 及 記 中 本 名 詞 出 現 2 8 次 ，用 來 形  

容 結 合 會 铄 之 閂 子 所 用 的 金 環 ，抬 扛 聖 物  

的 杠 所 用 的 環 ，以 及 使 大 祭 司 胸 牌 繫 於 以  

弗 得 的 金 環 。

R . Η . Α.

790  6" ר  כ 勹ט 爲 下 列 字 之 彳 叚 設 字 根 ：

790a ר  כו מ  高 處 、 中 央

見 於 士 乂  37 ··結 卅 八 12

791 M P  提 别 月 、 十 月 （ 陽

曆 1 2 月 〜 1 月 ） 本 名 詞 借 自 亞 喀 得  

文 י 見 於 斯 二 1 6 ( 其 他 月 份 名 請  

見  613b )

ר הו מ  見 7 9 μ

^הר 792  潔 淨 、纯 淨
鲁

衍 生 詞

792a ר־1  ה ט  ( fd h a r) 清朗

792b ד1  ה ט  潔 淨T I ♦
792c 1טהרדד ( td h o r a j  使 纯 淨

792d  ^ הו ט  潔 淨 、纯 淨

字 根 M r 和 烏 加 列 文 /Λγ ( 變 體 爲  

同 源 י 指 瑠 璃 （ lapis lazuli ) 的 资 石
秦

( U T  19: no. 1032 ) ，參 南 阿 拉 伯 文  /Λ/*
〇

纯 潔 的 和 阿 拉 伯 文 /以似 ^ 是 纯 潔 、清 潔  

的 。 本 動 詞 以  Q a l、P ie l 、 Pual 和  H ith- 
p a e l出 現 過 9 4 次 ，幾 乎 都 是 指 禮 儀 或 道  

德 上 的 潔 淨 。但 有 一 次 在 P ie l指 風 吹 過 使  

天 空 乾 淨 （伯 卅 七 21 ; 呂 本 ··『但 風 吹  

過 י 又 晴 朗 了  J ; 現 代 ： Γ 涼 風 吹 過 ，天  

空 晴 助 J ) ，還 有 一 次 是 P ie l的 分 詞 ，指  

銀 子 的 煉 淨 （瑪 三 3 ) 。

以办& 及 其 所 有 的 衍 生 詞 ’ 共 出 現 204 
次 。^ 部 分 都 是 在 和 祭 司 有 關 的 經 文 中 ： 

約 4 4 % 在 利 未 記 和 民 數 記 י 約 16% 在 出  

埃 及 記 中 （特 別 是 指 爲 會 蕪 或 聖 殿 敬 拜 所

獻 的 純 淨 金 子 ） ，另 外 約 14% 在 歷 代 志 和  

以 西 結 褥 中 。

L X X 通 常 翻 譯 teA S r和 其 衍 生 詞fPi· 2״
爲  k a th a r iz b 、k a ih a r o s 、 ka tharism os 等  י 
葸 爲 使 潔 淨 、纯 淨 的 、潔 淨 。

形 容 詞 / ^ 知 在 形 容 物 質 時 ，是 指 會  

蔣 以 精 金 包 ^ 的 器 具 ，如 出 埃 及 記 中 的 約  

櫃 （廿 五 11 ) 、施 恩 座 （廿 五 17 ) 、桌  

子 （廿 五 24 ) 、各 樣 容 器 （廿 五 29 ) 、 

燈 台 （廿 五 31 ) 、牌 子 （廿 八 36 ) 、香  

墩 （卅 3 ) 等 。亞 倫 的 胸 牌 上 ，用 精 金 擰  

成 如 繩 子 的 鍊 子 （卅 九 15 ) ; 參 出 卅 七 章  

。金 燈 台 也 描 述 爲 純 淨 的 燈 台 （出 卅  

一  8 ··州־九  37 ) 。

其 它 用 精 金 作 成 的 有 聖 殿 的 物 件 （代  

上 廿 八 17 ) ，琪 面 的 裝 飾 （代 下 三 4 ) ， 

和 所 羅 門 的 大 资 座 （代 下 九 1 7 ) 。擺 陳 設  

餅 的 r 纯 淨 的 桌 子 J ( 代 下 十 三 11 ) RSV 
詮 釋 成 『纯 金 的 桌 子 J 。

耶 和 華 命 令 摩 西 要 作 帶 有 香 料 的 香 ， 

是 清 淨 聖 潔 的 （出州35 ־ ) 。

智 慧 惯 値 無 比 ，超 過 珍 珠 、紅 塑 和 精  

金 （伯 廿 八 1 8 〜 19 ) 。詩 人 說 ，耶 和 華 的  

言 語 是 純 淨 的 言 語 ，如 同 銀 子 在 泥 爐 中 煉  

過 七 次 （詩 十 二 6 ) 。

撒 迦 利 亞 在 異 象 中 ，看 見 大 祭 司 約 辔  

亞 被 脫 去 汚 穢 的 衣 服 ，而 另 將 潔 淨 的 冠 冕  

戴 在 他 頭 上 ，閃 閃 發 光 象 徵 他 煥 然 一 新 、 

聖 潔 的 景 況 （亞 三 5 ) 。

這 字 用 來 指 在 戰 爭 中 所 獲 擄 物 的  

潔 淨 י 或 用 火 ，或 用 除 汚 穢 的 水 （民 卅 一  

23 ) 。本 動 詞 和 其 衍 生 詞 ，大 部 分 是 用 來  

指 某 人 沾 染 不 潔 淨 之 後 （見 所 須 之  

潔 淨 禮 ，使 他 成 爲 潔 淨 方 能 再 參 加 宗 敎 上  

的 活 動 （利 廿 二 4 〜 7 ) 。

婦 人 懷 孕 生 子 後 ，要 等 一 段 日 子 ，然  

後 帶 特 定 的 祭 物 ，使 她 Γ從 她 的 流 血 中 得  

潔 淨 j  ( 利 十 二 7 〜 8  ) 。患 漏 症 的 人 要 等  

七 天 י 然 後 洗 衣 服 ，洗 身 ，才 得 潔 淨 （利  

十 五 1 3 ) 。至 於 漏 症 是 指 什 麼 則 未 能 肯 定  

( 見 ） ，可 能 是 痢 疾 ’也 可 能 是 指 一  

切 流 膜 的 傷 口 。

大 痳 瘋 的 病 人 痊 癒 後 ，必 須 經 過 一 個  

相 當 複 雜 仔 細 的 儀 式 才 能 被 宣 吿 爲 潔 淨  

( 利 十 四 奪 ） י 這 人 要 帶 兩 隻 潔 淨 的 活  

鳥 י 由 祭 司 把 一 隻 鳥 宰 了 ，把 另 一 隻 活 鳥  

浸 在 牠 的 血 中 י 用 血 丨 麗 在 那 長 大 麻 疯 求 潔  

淨 的 人 身 上 七 次 ，就 定 此 人 爲 潔 淨 ，並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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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2  9 ) ל?ר ta k e r )

那 狻 活 鳥 放 在 田 野 斑 （4 〜7 節 ）。求潔淨  

的 人 當 洗 衣 服 י 剃 去 毛 髮 ，用 水 洗 澡 （ 8 
節 ），一 星 期 過 後 再 把 以 上 步 驟 作 一 週 （ 9 
節 ）。第 八 天 祭 司 要 宰 那 人 獻 上 的 羊 羔 、 

細 麵 和 油 ，並取些血和油抹在求潔淨人的  

身 上 （1 1〜2 0 節 ）。贫窮人可以獻較便宜  

的 祭 物 （2 1〜3 2 節 ）。耶穌醫好畏大痳瘋  

的 人 之 後 י 也要他們將身體前去給祭司察  

看 ，並 獻 上 摩 西 所吩咐的禮物（可一  44  ; 
太 八 4  ; 路 五 14 ; 參 路 十 七 14 ) 。若房  

屋 內 有 大 痳 瘋 的 災 病 ，也要行類似這樣的  

儀 式 י 方 得 潔 淨 （利 十 四 4 8 ^ 5 3 ) 。見 

Γ 大 痳 瘋 、疾 病 J °
' 若 摸 了 死 屍 、墳墓等一切和死亡有關  

的 事 物 י 就 算 爲 不 潔 淨 者 ，必須用紅母牛  

灰 所 調 和 的 『除 汚 穢 水 』 ，來作澗身的工  

作 （民 十 九 窣 ） ：焚 燒 紅 母 牛 之 後 ，要有 

一 個 潔 淨 的 人 將 灰 收 起 י 放在營外潔淨的  

地 方 （9 節 ）。那沾染汚穢之人第三天要用  

這 除 汚 穢 的 水 潔 淨 自 己 ，第七天就算爲潔  

淨 （11〜1 2 節 ）（編 按 ：許 多 譯 本 作 『第 

三 天 第 七 天 要 用 這 水 潔 淨 自 己 ，就潔淨  

了 j ，如 呂 本 、現 代 、N K J V 、N A S B 、 

J B ，可 能 是 按 L X X 之 斷 句 和 1 9 節 ；而 

和 合 、K J V 作 ״ 第־ 三 天 要 用 這 水 潔 淨 自  

己 י 第 七 天 就 潔 淨 了 』可能是按馬所拉之  

斷 句 ）。然 後 他 要 洗 衣 服 ，用 水 洗 澡 ，到 

晚 上 就 潔 淨 了 （ 1 9 節 ）。

士 兵 在 戰 場 上 殺 戮 後 也 要 行 潔 淨 禮  

( 民卅一  19 ) 。以 西 結 在 異 象 中 ，看見以  

色 列 地 要 爲 歌 革 和 他 群 衆 的 屍 體 י 葬埋七  

個 月 ，才 潔 淨 全 地 （結 卅 九 1 2 ，1 4 ,
1 6 ) 。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特 別 需 要 被 潔 淨 以 完 成φ

禮 儀 上 之 職 分 。摩 西 被 吩 咐 要用除罪水彈  

在 利 未 人 身 上 ，使 他 們 潔 淨 （民 八 5 〜 

2 2 ) 。之 後 ，利 未 人 更 要 把 聖 殿 中 一 切 的  

聖 物 都 潔 淨 了 （代 上 廿 三 י ( 28 希西家在  

位 時 ，利 未 人 奉 命 進 去 潔 淨 耶 和 華 的 殿  

( 代 下 廿 九 1 5 ) 。

被 擄 歸 回 時 期 י 當 聖 殿 重 建 之 後 י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一 同 自 潔 ，並宰羊羔守逾越節  

( 拉 六 20  ) 。同樣祭司和利未人也在耶路  

撒 冷 城 牆 修 成 行 奉 獻 禮 時 潔 淨 自 己 ，並也  

潔 淨 百 姓 和 城 門 並 城 牆 （尼 十 二 3 0 ,  
4 5 ) 。尼 希 米 第 二 次 來 到 耶 路 撒 冷 時 ，因 

多 比 雅 爾 佔 了 聖 殿 中 一 間 大 房 子 י 尼希米  

就 把 多 比 雅 的 一 切 家 具 都 抛 出 去 （尼十三

8 〜 9  ) ，且 吩 咐 要 潔 淨 利 未 人 和 祭 司 ，使  

他 們 絕 離 一 切 外 邦 人 （尼 十 三 21〜 2 2 ) 。 

當 禹 朮 之 耶 和 華 來 的 日 子 ，必 要 潔 淨 利 未  

人 ，就 像 煉 淨 銀 子 的 人 一 樣 （ ，瑪  

三 3 ) °
禮 儀 上 的 潔 淨 用 葱 是 敎 導 耶 和 華 的 聖  

潔 和 道 徳 上 的 潔 淨 。利 十 六 3 0 ， ״ 因־ 在 道  

曰 י 要 爲 你 們 臜 罪 ，使 你 們 潔 淨 ，你 們 要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得 以 潔 淨 ，脫 盡 一 切 罪  

愆 J 。H a u c k 說 ： ־1 因 爲 以 色 列 的 宗 敎 是  

如 此 地 強 調 耶 和 華 聖 潔 的 本 性 י 因 此 它 以  

同 樣 的 力 量 發 展 出 潔 淨 的 觀 念 。律 法 發 展  

出 一 整 套 規 定 。有 些 潔 淨 的 規 定 是 預 備 性  

的 ，它 們 使 以 色 列 人 必 須 在 聖 潔 的 狀 況 下  

才 得 以 與 神 親 近 、相 交 （出 十 九 10 ; 民 八  

15 ) 。有 些 潔 淨 的 規 定 是 補 臜 性 的 ，經 由  

潔 淨 禮 而 恢 復 原 本 失 去 的 聖 潔 （利 十 六 1 
f f . ; 十 九 2 3 f f .; 結 卅 九 12 ; 代 下 廿  

九  15 ; 卅 四  3 ， 8 ) J ( T D N T ， Π Ι : 
416 ) 。

不 過 最 要 緊 的 還 不 是 藉 著 祭 司 執 行 潔  

淨 禮 而 得 禮 儀 上 的 潔 淨 י 耶 和 華 賜 下 的 赦  

免 使 人 在 祂 面 前 潔 淨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希 西  

家 因 爲 逾 越 節 的 會 中 有 許 多 人 尙 未 自 潔 ， 

不 合 所 記 錄 的 律 例 而 禱 吿 說 凡־״： 專 心 尋  

找 神 י 就 是 耶 和 華 他 列 祖 之 神 的 ，雖 不 照  

著 聖 所 潔 淨 之 禮 自 潔 ，求 至 善 的 耶 和 華 也  

饒 恕 他 』 （代 下 卅 18〜 1 9 ) 。結 果 耶 和 華  

垂 聽 希 西 家 的 禱 吿 י 就 饒 恕 百 姓 י 可 見 眞  

正 的 潔 淨 來 自 於 神 。

拜 偶 像 的 人 在 預 備 敬 拜 時 也 可 能 會 行  

潔 淨 之 禮 （赛 六 六 י ( 17 另 一 方 面 ，儘 管  

背 信 的 以 色 列 人 把 耶 和 華 所 看 爲 汚 穢 之 物  

獻 在 壇 上 （瑪 一 7 〜 10 י ( 終 有 一 日 ，外  

邦 人 要 獻 潔 淨 的 供 物 （瑪 一  11 ) 。

餌 正 的 潔 淨 必 須 是 出 自 內 心 ，而 非 外  

表 的 形 式 ：Γ 喜 愛 淸 心 的 人 …… 王 必 與 他  

爲 友 』 （箴 廿 二 1 1 ) 。1 ^ ¥ ( 參 呂 本 ）依  

L X X 把 箴 十 五 2 6 譯 成 ז 邪 惡 的 計 謀 ’爲  

主 所 厭 惡 ；純 淨 的 眞 言 ，上 帝 所 喜 悅 J ’ 
希 伯 來 經 文 則 是 可 喜 悅 的 話 是 純 淨  

的 J 0
沒 有 一 個 人 靠 自 己 能 得 眞 正 的 潔 淨 。

Γ 有 一 宗 人 י 自 以 爲 清 潔 ，卻 沒 有 洗 去 自  

己 的 汚 穢 J ( 箴 卅 12 ) 。以 利 法 問 ： Γ人  

豈 能 比 造 他 的 主 潔 淨 麼 ？ J ( 伯 四 1 7 ) 。

只 有 神 才 能 潔 淨 人 ，有 些 人 終 不 得 潔  

淨 。神 問 耶 路 撒 冷 ： 耶 路 撒 冷 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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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〇b) ב ו 7 ט 9 3

好 的 、 有 益 的 、 愉 悦  

、 有 利 的 、 快 樂 的 、 對  

H i p h i l行 善

衍 生 詞

7 9 3 a טונד1   好 的 （形 容 詞 和#

7 9 3 b  ! ב טו  善 事 、良善

7 9 3 c  36" ה  # ם 幻 財 富 、善 （陰

性 名 詞 i

本 字 根 泛 指 一 切 Γ 好 的 』或 『良 善 j

的 意 思 ，共 有 五 類 一 般 性 的 意 思 ：1·實際

上 、經 濟 上 或 物 質 上 的 好 ；2 . 抽 象 的 好 ，

如 Γ 讓 人 想 要 擁 有 J ，『使 人 偸 悅 J י
r 美 麗 J ; 3 . 質 或 费 用 方 面 ；4 ·道 德 上 的

善 ；5 . 哲 學 上 洱 門 性 的 意 義 Γ 善 J 。本文

的 架 構 如 下 ：⑴ 動 詞 /36 ; ⑵ 形 容 詞 / 3 δ ，

加 上 其 贲 名 詞 的 用 法 ；⑶ 名 詞 ，肋 。 i
•  ·

衍 生 出 來 的 勋 詞 和 形 容 詞 很 難 區 分 。不過  

在 道 衷 並 不 重 要 ，因 爲 励 詞 或 形 容 詞 的 意  

義 涵 蓋 的 範 圍 相 同 。

励 詞 通 常 帶 一 個 無 人 稱 的 虛 主 詞 ’
) ־״ 那 ）是 好 的 J ，是 一 句 可 用 來 形 容 身  

趨 幸 福 或 安 樂 慑 況 的 片 語 ，如 以 色 列 人 自  

覺 在 埃 及 很 好 （民 ־1  -一  18 ) ; 奴 僕 若 在 慈

Rinaldi, G iovanni, “ N ote Ebraiche: Lev. 
c. 12 ( ר ;וןזוזרהי ה ט ) A eg yp tu s  34:
50—55· H uppenbauer, H answ alter, “ טהר  
und ה ר ה ט  in der Sektenregel von 
Q um ran ，” Theologische Z e itsch rift 13: 
350—51. Vaux, R oland de, A ncien t Israel^ 
1961，pp. 460 — 64· M ilgrom，Jacob ， 44The 
Biblical D iet Laws as an  Ethical System,” 
In terpreta tion ־301 288 :17  ־ . H auck, F , and 
M eyer，R ” “ καθαρός«)，” in T D N T ，I I I， 
pp. 413 23־ ־ . N oth , M artin , Leviticus9 
S C M ， 1965· Snaith , N ·， Leviticus and  
N um bersy N elson, 1967. Paschen, W ilfried, 
Rein und  Unrein. Kosel-Verlag, 1970· 
N eusner, Jacob , T he Idea  o f  P urity  in 
A n cien t Juda ism , Brill, 1973, pp. 7 3 1  .־־ 
Levine, Baruch, In  the  Presence o f  the 
Lord , Brill, 19.74, pp. 7 7 9 1 ־  . H arris, R. 
L., M a n G ־־־ o d 9s  E tern a l Creation^ M oody, 
1971，pp. 139 — 44.

E· Y■

你 不 肯 潔 淨 還 要 到 幾 時 呢 ？ j  ( 耶 十  

三 27 ) 。但 對 另 些 人 י 神 卻 應 許 ：『我 要  

除 淨 他 們 的 一 切 罪 ，…… 就 是 向 我 所 犯 的  

罪 j  ( 耶 卅 三 8 ) 。

在 以 西 結 咨 中 י 有 多 次 神 應 許 潔 淨 的  

關 鍵 性 經 文 ：「我 必 用 清 水 瀧 在 你 們 身  

上 ，你 們 就 潔 淨 了  ；我 要 潔 淨 你 們 י 使 你  

們 脫 離 一 切 的 汚 穢 ，棄 掉 一 切 的 偶 像 J 
( 結 卅 六 25 ; 參 卅 六 33 ) · ·『也 不 再 因  

偶 像 和 可 憎 的 物 ·־  我 卻 要 救 他

們  我 要 >絮 淨 他 們 J ( 結 卅 七 23 ) 。

逭 樣 的 潔 淨 不 只 是 在 將 來 要 給 整 個 神  

的 子 民 י 也 是 要 給 單 獨 的 個 人 。煅 私 人 性  

的 一 箱 詩 篇 （詩 五 一 笳 ）說 明 了 這 點 。大  

衛 與 拔 示 巴 犯 下 姦 淫 罪 後 ，向 神 呼 求 ：

『求 你 將 我 的 罪 孽 洗 除 淨 盡 ，並 潔 除 我 的  

罪 j  ( 2 節 ） ； 求־״ 你 用 牛 膝 草 潔 淨 我 י 我  

就 乾 淨 J ( 7 節 ） ； 『神 阿 ！求 你 爲 我 造 清  

潔 的 心 J ( 1 0 節 ） 。

bar, bory barar9 za ky zaka, za k a k y 
77却 7， ; 不 潔 淨 則 見

Z d k r 明 淨 、潔 淨

' 本 苡 名 詞 一 次 在 出 廿 四 1 0 ，形 容 天 色  

明 淨 如 藍 齊 石 ；二 次 在 利 十 二 4 ，6 ，指 禮  

儀 上 的 潔 淨 。

潔 淨 、纯潔  

' 在 舊 約 中 僅 見 一 次 ，出 現 在 詩 八 九 44 
，是 講 到 神 的 能 力 將 君 王 的 资 座 推 倒 於 地  

。有 些 希 伯 來 文 抄 本 認 爲 這 琪 應 是 *w/7/ζάτ
籲

י 可 能 有 纯 淨 、光 輝 之 意 。和 合 作 光 輝 。

而 呂 本 作 成 嚴 的 王 杖 י 是 根 據 推 測 將 此 字

修 正 爲 。• ·

t5 h o r& 清 潔 、潔淨

本 名 詞 共 出 現 1 3 次 ，都 是 指 禮 儀 上 的  

潔 淨 。 ·

纯 淨 、清潔  

* 本 形 容 詞 共 出 現 9 4 次 ，有 物 贸 上 的 意  

思 ，如 精 金 ，也 有 禮 儀 上 和 倫 理 上 的 意  

思 。

參 考 會 目 ：G ird lestone，R. B·， 

o f  the O ld  T es ta m en t，Eerdm ans, reprin t, 
1953, pp. 14246־ ־ . G ispen, W. H ., “The 
D istinction between C lean and  U nclean,״ 
oudtestam entische S tud ien  5: 190 — 96·

.
怕

的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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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ב ו 7 ט 9 3

愛 主 人 家 衷 很 好 （申 十 五 י ( 16 就 不 願 意  

離 開 ：掃 羅 被 鬼 纏 附 時 י 若 聰 到 大 衛 彈 琴  

就 好 了 （得 安 寧 ） （撒 上 十 六 16 ) 。對 某  

人 是 好 的 ，或 是 在 某 人 眼 中 © 爲 好 ，顯 示  

出 那 人 的 喜 好 或 意 志 。祝 福 以 色 列 人 是 神  

眼 中 （即 神 的 心 意 ） 贈־ 爲 好 的 （民 廿  

四 1 ) 。約 伯 求 問 神 是 否 神 沿 欺 懕 爲 好  

( 伯 十 3 ) 。巴 蘭 看 見 以 色 列 的 帳 棚 是 何  

等 的 華 美 、華 跪 （民 廿 四 5 ) 。新 婦 的 愛  

情 比 酒 更 美 י 是 指 其 可 悅 ，令 人 想 要 擁 有  

( 歌 四 10 ) 。飲 酒 心 中 快 樂 ，也 可 以 此 字  

來 表 達 （斯 一  10 ) ן 。
H ip h i l指 積 極 地 行 善 י 和 Q a l指 狀 態  

成 對 比 。它 可 指 贸 際 上 對 某 人 行 好 事 、善  

待 他 ，如 希 伯 來 人 答 應 何 巴 必 厚 待 他 J 
( 民 十 2 9 ， 32 ) ，或 是 指 行 對 的 取 。神 誇  

獎 耶 戶 （ 王 下 十 3 0 ) 和 大 衛 （ 王 上  

八 18 י ( 就 是 因 他 們 行 神 眼 中 卷 爲 正 的  

事 。 （有 人 主 張 本 動 詞 之 H ip h il應 歸 類 在  

〔見 該 字 〕項 下 更 恰 當 ） 。

令 人 愉 悦 的 、好 的 、漂 亮 的 、快 樂  

的 ' 令 人 高 興 的 、寶 贵 的 、對 的 、公 義  

的

名 詞 和 Z36S是視爲开夕容和 ]作资名  

詞 用 י 因 ^ 兩 者 的 意 義 相 同 。有 些 地 方 英  

文 用 比 較 明 確 字 眼 如 ז ־ 美 麗 的 』或 货  

的 J ，而 希 伯 來 文 則 是 用 汾 6 。

本 字 有 豐 富 的 印 証 顯 示 有 贸 際 的 或 經  

濟 上 的 好 處 י 如 佳 美 的 果 子 （創 二 9 ) ， 

法 老 夢 中 佳 美 的 穂 子 （創 四 一  5 ) 都 是 指  

適 合 作 食 物 。約 瑟 爲 奴 的 車 件 ，神 的 意 思  

原 是 好 的 （創 五 十 20 ) ，因 爲 使 全 國 在 糧  

食 上 宮 饒 י 命 脈 得 以 延 續 ，這 些 都 是 赏 際  

上 的 好 處 。摩 西 的 岳 父 說 摩 西 一 人 獨 自 斷  

案 ，這 琪 作 的 不־״ 好 』 （出 十 八 17 ) ，講  

的 是 贲 際 行 政 上 的 缺 失 。本 字 所 代 表 其 他  

贲 質 上 的 好 處 有 ：對 亞 哈 豫 言 不 說 吉 語  

( 代 下 十 八 7 ) ; 好 客 和 友 善 （ 創 廿  

六 29 ) ; 所 定 的 計 謀 爲 好 （撒 下 十 七 7 ， 

14 ) ; 一 般 經 濟 上 的 繁 榮 （王 上 十 7 ) ; 
地 土 肥 美 ，農 產 豐 收 （何 十 1 ) ; 神 的 用  

意 （ 摩 九 4  ) ; 強 骚 人 的 生 活 （ 箴 十  

六 29 ) 和 損 害 全 國 士 氣 的 行 爲 （尼 五 9 ) 
都 被 稱 爲 「不 善 』 。勞 碌 的 『好 處 』可 能  

是 指 工 作 中 實 際 的 獲 利 （傅 三 13 ; 但 呂  

本 ：享 樂 ） 。

善 的 、美 的 也 在 抽 象 方 面 表 達 多 種 含

義 。就 名 聲 、聲 譽 這 方 面 來 說 ，有 美 名 勝  

過 有 兒 女 （赛 五 六 5 ) 。大 衛 忠 心 對 亞  

吉 ，故 亞 吉 說 ：「你 在 我 面 前 是 好 人 （撒  

上 廿 九 9 ; 呂 本 ：很 好 ） J 。以 利 戶 對 他  

的 同 伴 提 出 挑 戰 י 要 他 們 根 據 是 否 爲 眞 理  

來 決 定 何 爲 善 （伯 卅 四 4 ) 。對 智 慧 人 來  

說 י 不 輕 易 發 怒 比 理 想 中 的 與 士 之 猛 力 更  

可 贵 （箴 十 六 32 ) 。同 樣 贫 窮 而 有 智 慧 的  

少 年 人 ，勝 過 年 老 不 肯 納 諫 的 愚 味 王 （傅  

四  13 ) °
密 美 或 感 官 上 的 美 ，也 可 藉 由 此 字 來  

表 達 。本 字 形 容 『人 的 女 子 j 在 『神 的 兒  

子 們 』眼 中 的 貌 美 י 令 人 想 要 得 到 （創 六  

2 ) ; 利 百 加 的 貌 美 （創 廿 四 16 ) 和 拔 示  

巴 的 貌 美 （撒 下 ^ -一  2 ) 。男 子 容 貌 的 美  

麗 、英 俊 ，則 用 俊 美 來 形 容 （撒 上 十  

六 1 2 ) 。在 形 容 甘 蔗 是 甜 的 時 ，是 取 本 字  

『感 官 上 令 人 喜 悅 』之 意 （耶 六 20 ) 。乃 

縵 認 爲 大 馬 色 的 河 比 混 濁 的 約 旦 河 更 好  

( 王 下 五 12 ) 也 是 取 此 義 。基 甸 說 ，以 法  

蓮 拾 取 剩 下 的 葡 萄 י 不 强 過 亞 比 以 謝 所 摘  

的 葡 萄 麼 （士 八 2 י ( 也 含 有 感 官 上 令 人  

想 要 之 意 。

好 的 經 常 也 有 快 樂 的 之 意 ，形 容 王 家  

婚 禮 快 樂 的 情 景 （詩 四 五 1 ) 。快 樂 的 筵  

席 可 以 形 容 成 『好 日 子 J ( 呂 本 ：渡 假 ， 

斯 八 17 ; 參 撒 上 廿 五 8 ) 。代 下 七 10 ; 
箴 十 五 1 5 皆 以 好 的 心 來 描 述 快 樂 的 感 受 。 

喝 酒 也 可 使 心 中 快 樂 （傅 九 7 ) 。

有 一 相 關 片 語 的 用 法 是 以 「某 人 眼 中  

喜 好 或 意 願 』來 表 達 看 爲 好 。例 如 由 逃 脫  

的 奴 僕 選 擇 一 個 所 喜 悦 的 地 方 居 住 （申 廿  

三 16 ) ; 西 羅 非 哈 的 女 兒 喜 悦 的 ，就 可 作  

她 們 的 丈 夫 （民 州 六־ 6 ) 。神 的 意 旨 也 可  

用 此 種 說 法 來 表 達 （撒 上 三 18 ) 。有 時 本  

字 也 描 述 存 惡 的 心 願 （創 十 九 8 ; 士 十 九  

י ( 24 這 些 乃 惯 用 語 並 無 道 徳 上 的 意 義 。

( 3 6 可 能 包 含 卓 越 的 品 質 或 相 對 的 價 値  

等 槪 ^ 。例 如 描 述 哈 腓 拉 的 金 子 是 好 的  

( 創 二 12 ) ，或 是 高 贵 的 香 背 （歌 一  3 ; 
和 合 ：膏 油 ） 。本 字 也 用 來 指 髙 品 質 的 手  

工 （赛 四 一  7 ) : 也 指 人 性 格 中 的 特 質 與  

# 贵 ，如 摩 西 是 俊 美 （ 出 二 2 ，即 尊  

费 ） °
本 字 一 個 道 要 的 用 法 是 指 道 德 上 的 良  

善 。詩 卅 四 1 4 吩 咐 說 要 離 惡 行 善 ，即 是 將  

Γ 善 』和 道 徳 上 的 惡 作 淸 楚 的 對 比 。耶 和  

華 將 敎 導 祂 那 不 誠 心 跟 隨 之 百 姓 的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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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5 ח  ד ט  ( tn a h )

遒 J 即 是 指 道 德 上 的 生 活 （王 上 八 36 ) 。 

善 和 對 （ ) 常 是 平 行 字 ，皆 指 道 徳 上  

的 善 （代 下 十 四 1 ; 卅 一  20 ) 。

伋 後 י 傅 道 诳 用 伽 表 示 哲 學 上  

·wwmww Mwwm ( 至 善 ）的 槪 念 。傅 道 者  

說 ，沒 有 比 享 樂 的 人 生 更 高 的 链 （傅  

二 2 4 ) י  並 在 這 段 前 後 文 中 提 出 道 樣 的 問  

題 ：什 麼 才 是 人 應 該 琊 求 的 「善 』 ？另 外  

傅 三 22 ; 八 1 5 的 經 文 也 可 作 類 似 的 解  

釋 〇

有 些 用 法 把 上 述 所 討 論 的 二 種 或 二 種  

以 上 的 意 思 溶 合 在 內 。茵 約 中 美־״ 地 J 的 

涵 意 就 包 含 苡 際 上 的 ，經 濟 上 的 和 審 美 上  

的 （申 一  25 ; 迸 廿 三 13 ) 。同 樣 善 字 用  

在 神 身 上 也 非 常 豐 笛 有 深 意 י 所 有 可 能 的  

「善 』之 涵 意 都 包 含 在 其 中 （代 上 十  

六 3 4 ; 詩 一 四 五 9 ) 。從 以 上 的 討 論 可  

知 י 必 須 仔 細 硏 究 每 一 處 的 用 法 以 粒 出 那  

些 上 述 的 意 義 可 以 採 用 。

一 些 文 學 性 的 表 達 需 要 特 別 處 理 。

־1 善 與 惡 』是 一 個 普 遍 性 的 恨 用 語 （民 廿  

四 13 ; 撒 下 十 三 22 ) 。有 人 認 爲 善 惡 樹  

所 包 含 的 意 義 ，可 能 只 不 過 是 這 普 遍 性 的  

惯 用 語 而 已 （創 二 9 ) ，但 整 個 創 世 記 的  

頭 幾 章 是 以 這 片 語 所 表 達 的 道 徳 意 義 爲 基  

礎 。承 認 別 人 的 話 爲 好 י 是 表 示 同 意 或 接  

受 ，並 不 涉 及 道 德 上 的 判 斷 （王 下 廿 19 ; 
撒 上 廿 7 ) 。眼 目 慈 善 意 味 著 慷 慨 （箴 廿  

二 9 ) 。傅 五 1 8 看־״ 見 良 善 』則 譯 爲 『享  

受 （日 光 之 下 ······的 ）好 處 』 。傅 六 י 6
「卻 不 享 福 J 。

ί ί ΐ δ 善 亊 、興 盛 、善 良 、美 貌 、優 美  

' 本 字 和 上 述 的 形 容 詞 有 相 同 的 意 義 範  

噃 （除 了 哲 學 方 面 専 門 性 的 用 法 外 ） 。約  

瑟 善 待 他 的 家 人 ，給 他 們 「美 物 j  ( 創 四  

五 1 8 ，2 0 ， 23 ) 。老 僕 人 爲 以 撒 娶 親 ，也  

帶 了 各 樣 的 「財 物 《1 ( 創 廿 四 1 0 ) ，這 財  

物 是 指 質 好 且 偎 値 髙 的 物 品 。至 於 抽 象 的  

意 思 ，「心 中 的 美 好 j 是 指 髙 興 （申 廿 八  

47 ; 赛 六 五 14 ) 。何 十 11 Γ 肥 美 頸 項 J 
含 有 審 美 觀 念 的 貌 美 之 意 （亞 九 1 7 可 能 亦  

是 ） 。當 人 求 神 饒 恕 時 可 以 訴 諸 神 的 良 善  

( 詩 廿 五 7 י ( 這 是 一 種 與 恩 忠 、慈 愛 相  

近 的 一 種 屬 性 。品 味 和 知 識 的 「好 」可 能  

是 指 正 確 （詩  九 6 6 ) י  而 詩 一 四

五 17〜2 0 提 供 的 上 下 文 ，顯 示 詩 一 四 五 7 
中 神 道 徳 上 的 良 善 是 讚 美 的 對 象 。這 些 例

子 都 顯 示 此 字 所 涵 括 的 意 思 和 形 容 詞 一 樣  

廣 ，所 有 形 容 詞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也 都 可 以  

是 本 字 的 意 思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I, ρρ· 13—15, T H A T， 

I, pp. 65263 ־־.
A . B .

794  " 祕 幻 紡 織 本 励 詞 是 指 婦 女 紡  

線 、“ 會 幕 幔 子 的 工 作 （出 卅 五 25〜 

26 )

衍 生 詞

7 9 4 a ) מטרה  m a f w e h ) 妨 出 之 物 ， 

即 紡 線 （出^ 五־ 25 )

795 ח  טו  表 層 蓋 上 、 塗 上 、 貼

上 、抹 上

衍生詞

7 9 5 a ס  טי  抹 上 的 部 分 僅

見 於 結 ^  12 ( 抹 上 的 一 層 ）

795b ת!  חו ט  " 及今汾） 內 裏 的 部 分

本 字 根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思 ，是 指 把 某 物  

覆 蓋 在 另 一 物 之 上 。本 字 用 來 描 述 以 精 煉  

的 銀 子 來 貼 聖 殿 的 牆 （代 上 廿 九 4 ) 。或  

因 房 子 內 有 大 痳 瘋 的 災 病 ，而 再 次 墁 房 子  

的 過 程 （利 十 四 4 2 〜 4 8  ) ，祭 司 吩 咐 要 把  

那 有 災 病 的 石 頭 挖 出 來 ，要 用 別 的 石 頭 來  

代 替 ，另 用 灰 泥 墁 房 子 。假 先 知 用 未 泡 透  

的 灰 抹 牆 （/ a — ) 是 比 喩 用 法 ，指 隱 藏 神  

的 眞 理 （結 + 三 1 0 〜 1 5  ) ，或 政 客 們 的 邪  

惡 （結 廿 二 28 ) 。

内 衮 的 部 分  

β β本 名 詞 （舊 約 中 出 現 兩 次 ）描 寫 被 覆  

蓋 或 隱 藏 的 東 西 。詩 五 一  6 淸 楚 的 傅 達 內  

裏 的 意 思 ，即 指 身 體 所 現 蓋 之 內 在 的 人 。

與 「關 閉 處 ■I平 行 ’也 和 罪 性  

i — 在 平 行 （5 節 ） י 表 示 眞 理 或 信 寅 所 居  

之 處 ，別 處 也 稱 之 爲 Γ 心 』 （詩 十 五 2 ; 
參 撒 上 十 二 24 ) 。但 在 伯 卅 八 3 6 中 ’本  

字 的 語 源 尙 無 定 論 י 與 它 在 詩 體 上 平 行 的  

字 也 尙 在 爭 議 之 中 。 人 們 對 /ϋ -
提 出 下 列 各 種 不 同 的 解 釋 ··⑴ 內 在 的 人  

( 參 詩 五 一  6 ) ; ⑵ 雲 層 （以 其 有 Γ覆 蓋  

之 物 』之 意 ） ；（3) Γ 托 托 神 ·J ( T h o t，編  

按 ：埃 及 神 話 中 一 神 祇 之 名 י 和 時 間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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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t) ט י tw) י ט t) ט ו 7 ט 9 6

言 等 有 關 י 代 表 的 励 物 爲 白 鸞 和 狒 狒 ）  י
埃 及 的 靈 烏 （和 ז 公 雞 j 平 行 ） 。

本 段 經 文 的 上 下 文 是 描 述 人 無 法 指 揮  

藜 風 י 也 無 法 使 雲 下 雨 。3 6 節 暗 示 神 是 智  

慈 的 源 頭 ，這 智 懇 煶 安 放 在 人 的 内 裏 （大  

槪 是 最 適 當 的 譯 法 了 ） ，或 是 在 塑 中 使 其  

降 雨 י 或 是 在 白 熥 （靈 鳥 ）之 內 。 〔至 於  

第 三 種 說 法 י 即 爲 埃 及 的 智 恝 之  

神 י 而 k/fcu，？是 公 ©3或 水 星 （古 埃 及 的 科  

普 替 語 （ Coptic ) Pope 在  “Jo b ，”
in A B ,頁 3 0 2 也 這 樣 認 爲 ） י 參 A lbright 
在 Y G C ，頁 244 —8 的 討 論 。他 根 據 烏 加  

列 文 論 証 說 確 货 是 「托 托 神 J ， 

但 W h v ?則 是 ״ 水־ 手 J ( 烏 加 列 文 77汝 / 
乃 是 船 之 意 U י T  19: n o . 2680 ) ，他 說  י
把 ·^ ^ ·״/: 當 作 古 埃 及 之 科 普 替 文 的 水 星  י
乃 是 近 代 硏 習 科 普 替 文 之 學 者 所 犯 的 錯  

誤 。這 樣 י 可 能 伯 卅 八 3 6 應 讀 作 ：『誰 將  

智 恝 放 入 Γ 托 托 神 」 （或 象 徵 「托 托 神 」 

的 白 烯 ）之 內 呢 ？ J ，或 『誰 給 水 手 悟 性  

呢 ？ 』 。整 體 而 言 י 還 是 第 一 種 解 釋 可 能  

較 好 。R. L. H . 〕

R- Η. A.

796  " ם ע ם "”ע י טי סו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 k : …
7 9 6 a  1 טיס־ ע/?/(  泥 濘 、於 泥

本 字 只 是 表 示 溼 泥 、沉 積 物 、或 建 築  

用 黏 土 。>̂ VV，&/2有 相 似 的 意 思 ， 有  

Γ 泥 滿 沈 積 物 ·I ( s lu d g e  ) 之 意 味 。 ‘ όράτ 
則 是 與 $ 相 對 的 平 行 字 י 乃 是 乾 的 土 而 非  

溼 溼 的 ^ 濘 。本 励 詞 字 根 的 葸 義 迄 今 未  

知 （8 。6 ) ，不 過 亞 喀 得 文 有 一 同 源 字  

t l tu  °
~ 本 字 有 二 種 基 本 的 字 面 意 義 ：積 聚 在  

水 池 內 的 於 泥 或 泥 滓 （參 耶 卅 八 6 ) 和 作  

磚 用 的 泥 土 （鴻 三 14 ) 。逭 字 面 意 義 有 二  

次 用 於 明 喩 。巨 大 海 獸 （ L e v ia th a n  ) 是 由  

顚 魚 代 表 י 鱷 魚 鱗 甲 經 過 的 痕 跡 י 如 『釘  

耙 經 過 淤 泥 j  ( 伯 四 一  30 ) ; 惡 人 不 得 平  

安 也 比 喩 成 翻 騰 的 海 水 常 從 底 部 湧 出 汚 穢  

和 淤 泥 來 （赛 五 七 20 ) 。

本 名 詞 也 用 比 喩 的 方 式 描 寫 神 救 臜 信  

徒 脫 離 敵 人 之 手 （撒 下 廿 二 43 ) ，或 神 對  

仇 敵 的 審 判 （彌 七 10 ; 亞 十 5 ) 。說 一 個  

人 陷 入 水 池 底 部 的 淤 泥 中 ，是 比 喩 某 人 深  

陷 無 助 、孤 單 、不 隱 定 的 贤 況 （詩 四

十 2 ; 六 九 ( י 14 2 。 古 代 街 道 有 很 多  

淤 泥 ，逍 用 來 描 寫 推 羅 有 許 多 金 子 （亞 九  

3 )  °
R . Η . A .

ת פו ט טו  (份啤祝）見 804a

797  ♦ לטו  抛 去 、丢 擲 沒 有 以 Q al
出 現 過

衍 生 詞

7 9 7 a  抛 掷 谨 見

於 赛 廿 二

ח י ס טו  又 作 ח  פ ט
見  818c

ן
798 ר  טו  " 祕 以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7 9 8 a ר  פו  广松广） 行

7 9 8 b ה  ר טי  紮 營 、城 播 牒

799  ^ טו  (；松 心 衝 、 直 衡 僅 見 於 伯 九

k י rnesher y h tii’s  ‘άΙ& 9b k e l^  如 急 落  

抓 食 的 鹰 』 （和 合 ） ； 『像 老 鹰 猛 揆  

食 物 』 （現 代 ）

800  ， 押 射 、擲 僅 見 於 創 廿 一

16 ( 以  Pa le l 形 出 現 ）  -Aar י
h&q k im ia /^w &  qeshei י 字 面 意 義 爲  

「約 有 二 ^ 之 遠 J

ה ח ט  ( tu h a j ת  חו י ט  見  795b
חון ט  " 今9 ^  見  802a
ר טחו  " 今3 ^  見  803a

801  口 抑 （Ζ δ Λ α Α )塗 抹 （吕 本 ；和 合 則 作

閉 住 3 ·{^見 於 赛 四 四 18

802  9 סו  推 磨 、碾 碎

衍 生 詞

8 0 2 a חיו  ט  ( ^ $ d n j 磨 石 僅 見 於 哀

五 13
8 0 2 b &^faf) ?זחןה  na) 磨 僅 見 於 傅

十 二 4

ίδ Λ α η 表 示 藉 由 兩 個 硬 的 物 體 之 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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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  I) ל ל 8 ט 0 7

磨 擦 ，而 把 某 物 磨 成 粉 （參 出 卅 二 20 ; 民  

Η-一  8 ; 申九  2 1 ) °
的 比 喩 用 法 是 形 容 政 治 上 對 貧  

窮 人 ^ ^ 度 的 壓 榨 （與 『壓 制 J 平  

行 ；赛 三 15 ) ; 或 麥 子 般 的 順 服 י 足 由 作  

家 務 琪 表 示 出 來 的 （伯 卅 一  10 ) ; 或 降 卑  

作 低 賤 的 工 作 י 是 因 迥 密 判 （ 發 四  

七 2 ) ; 和 牙 齒 （直 譯 作 『推 磨 的 』 ，傅  

十 二  3 ) °
R . Η . Α_

ר טח 80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0 3 a רו  חו מ  痔 疥 、腫瘤

肢 脹 或 是 肢 痫 。 U T  19: no . 1034 ( /Λ/־« 參

) 沒 有 寫 出 其 意 義 。 ( 總 是 複 數 ）有  

六 次 是 ％ β/ 的 以 ^ ^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 。 

Z 3 r״^ 直 接 出 現 有 兩 次 （ 撒 上 六 1 1 ，

1 7 ) 。励 詞 的 字 根 未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出 現  

過 ，但 在 阿 拉 伯 文 中 意 爲 『喷 出 J ，亞 蘭  

文 中 則 爲 ־< 拉 大 便 J ( B D B  ) 。

/;，δ Γ 作 ‘δ " / 的 Q ere ( 修 正 後 之 讀  

法 ）可 ^ 是 馬 所 拉 文 士 們 用 來 代 替 ‘0; ^ / 的  

婉 轉 語 。申 廿 八 2 7 把 勿 ^ / 和 一 般 性 的 用  

語 「瘡 或 發 疹 J ，並 其 他 的 皮 廚  

病 一 ~ 牛̂־ 皮 癬 與 疥 相 連 。這 些 疾 病 乃 是 耶  

和 華 用 來 審 判 不 順 從 摩 西 律 法 之 約 的 以 色  

列 人 。許 多 人 因 爲 撒 上 五 〜 六 章 的 描 述 把  

那 裡 出 現 的 『痔 瘡 』譯 作 ״ 黑־ 死 病 J 
( ) 。另 一 個 原 因 是 這 病 和 老 鼠 有  

關 י 而 老 鼠 被 認 爲 是 會 傅 染 腺 鼠 疫  

( bubonic plague ) ，此 病 特 徵 爲 鼠 蹈 、腕  

下 等 處 的 淋 巴 腺 腫 （撒 上 六 3 〜 4  ) 。逭 種  

病 可 以 藉 著 鏺 像 讓 人 知 道 其 形 狀 。非 利 士  

的 首 領 製 造 金 痔־״ 瘡 』和 金 『老 鼠 』爲 臜  

愆 祭 （ ) ，因 爲 他 們 侵 犯 了 耶 和 華  

的 主 權 。非 利 士 人 把 耶 和 華 對 他 們 的 雒 判  

作 成 像 獻 上 ，筲 是 補 償 他 們 的 過 犯 （撒 上  

六 3 ) 以 求 得 醫 治 ，這 可 能 是 「同 種 治  

療  J ( h o m e o p a th y  ) 的 觀 念 。

R . Η . A·

804 ח (7  מ ט / ?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0 4 a ) טו?זפות+  td td p d t j  额 帑 、

記 號 、標 識

總 以 複 數 出 現 ，指 在 兩 眼 間 前 額 上 作  

紀 念 或 提 醒 的 標 識 或 記 號 。励 詞 字 根 究 竞

是  //p  ( BDB ) Γ 圍 繞  j  或  //7/7 Γ 碰  

撞 』°、 『輕 敲 』 ，則 有 爭 議 。 °
把 額 帶 放 在 前 額 ，總 是 和 『在 手 上 作  

記 號 』相 連 。古 時 近 柬 一 帶 辨 識 奴 隸 常 用  

的 方 法 是 在 手 上 或 前 額 作 記 號 。額 帶 可 能  

是 用 來 表 明 以 色 列 人 是 耶 和 華 的 僕 人 י 其  

標 記 是 神 的 律 法 充 滿 他 們 的 思 想 及 行 爲 。 

道 表 面 的 記 號 無 論 是 什 麼 形 式 ，扱 1£ 要 的  

葸 義 是 象 徴 以 神 的 命 令 作 爲 『額 帶 』 ，包  

括 無 酵 節 的 條 例 （出 十 三 1 〜 1〇 ) 、頭 生  

者 的 律 例 （出 十 三 1 1 〜 1 6  ) 、摩 西 之 約 的  

全 部 律 法 （申 六 8 ; Η-一  18 ) 。這 些 额 帶  

乃 是 繫 於 前 額 作 爲 紀 念 或 提 醒 之 用 （參 出  

十 三  9 ，ζ/·Α:Α:δ/״δ/ζ 代 替  ) ，提 醒 以

色 列 人 要 思 想 並 遵 守 耶 &  — 的 命 令 。後 來  

猶 太 人 ^ 的 把 額־ז 帶 』帶 在 額 上 作 爲 誇 耀  

而 被 耶 穌 贲 馬 （太 廿 三 5 ) 。他 們 把 一 些  

小 盒 子 綁 在 額 上 和 腕 上 י 把 一 些 經 文 放 在  

其 中 作 爲 提 醒 。昆 蘭 洞 中 發 現 到 一 個 這 樣  

的 經 文 匣 。

ס סי  (ίΣ α Α )見  795a
φ 參

，ט 見  796a
見  798b 

見  807a

805 א  #  縫 補 ，有 斑 點

806 ה  ל ט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0 6 a  t n #  羊 羔 （參 撒 上

七 9 ) 字 根 ί / / 2 則 未 知  

( B D B  )

神 的 溫 柔 和 藹 可 由 赛 四 十 1 1 中 得 知 ’
Γ 他 必 像 牧 人 牧 赉 自 己 的 羊 群 ’用 膀 臂 聚  

集 羊 羔 抱 在 懷 中 י 慢 慢 引 導 那 乳 養 小 羊  

的 』 。千 禧 年 的 情 景 י 正 是 以 無 抵 抗 的 羊  

羔 和 猛 獣 一 同 餵 養 ，來 表 達 其 中 毫 無 懼 怕  

和 傷 害 。

R . Η . A

” 的 © 見  797a

807 טלל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馨

8 0 7 a  (7说 > 露 水

烏 加 列 文 " 爲 露 水 ，動 詞 / / / 爲 降 落  

( 指 露 滴 U י T  19: no· 1037 ) 。本 陽 性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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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是 由 假 設 性 字 根 而 來 。由 於 巴 勒 斯  

坦 曰 夜 溫 度 差 距 大 ^ 而 生 許 多 露 水 י 逭 使  

蔬 菜 在 夏 季 乾 旱 時 仍 能 生 長 。露 水 擞 因 地  

區 而 異 י 不 過 在 迦 薩 一 年̂ 有 2 5 0 個 晚 上 都  

降 露 水 。聖 經 常 注 意 到 逭 氣 侯 上 的 特 徴 。 

歌 五 2 中 良 人 晚 上 在 門 外 『被 夜 露 滴  

溼 J 。甘 露 乃 被 視 爲 從 天 而 來 的 禮 物 （申 

卅 三 28 ; 箴 三 20 ) 。當 百 姓 違 逆 神 時 ， 

天 就 不 降 甘 露 （該 一  10 ) ; 以 利 亞 若 不 禱  

吿 ，雨 和 露 就 都 不 降 （王 上 十 七 1 ) 。但  

神 賜 福 的 時 節 י 則 天 必 降 甘 露 （ 亞  

八 12 ) 。所 以 露 水 被 視 爲 是 神 的 賜 福 （創  

廿 七 2 8 ) י  缺 乏 它 是 種 苦 難 （ 創 廿  

七 39 ) 或 是 咒 詛 （撒 下 一  21 ) 。約 伯 沒  

有 辦 法 回 答 露 水 珠 是 由 誰 而 生 （伯 卅  

八  28 ) °
曠 野 漂 流 時 ，早 上 露 水 和 嗎 哪 一 同 降  

下 ，露 水 蒸 發 後 嗎 哪 仍 在 地 上 （出 十 六 13 
〜 1 4  ; 民 十 一  9 ) 。基 甸 所 得 著 的 兆 頭 是  

羊 毛 上 有 露 水 ，而 周 圍 的 地 面 是 乾 的 ，接  

著 情 形 互 換 （士 六 3 7 〜 4 0 י (  同 樣 是 不 尋  

常 的 現 象 י 證 苡 是 出 於 神 的 作 爲 。

在 比 喩 用 法 上 ，耶 和 華 與 王 的 恩 典  

( 箴 十 九 12 ) 、人 的 言 語 （申 卅 二 2 ) 、 

弟 兄 和 睦 同 居 的 福 氣 （詩 一 三 三 3 ) 都 可  

比 擬 成 甘 露 。神 靜 默 的 觀 看 如 露 水 的 雲 鏺  

( 赛 十 八 4 ) 。約 伯 先 前 的 富 足 如 同 終 夜  

沾 露 水 的 枝 子 （伯 廿 九 19 ) 。突 然 來 的 攻  

擊 （撒 下 十 七 12 ) 、雅 各 餘 剩 的 人 在 多 國  

的 民 中 （彌 五 7 ) 、民 數 的 衆 多 （或 年 輕  

的 活 力 ，詩 —— 〇 3 ) י  也 都 可 以 露 水 來  

作 比 喩 。而 以 色 列 對 神 不 忠 時 ，好 像 早 展  

速 散 的 甘 露 （何 六 4 ; 十 三 3 ) 。

參 考 密 目 ：B aly , D en is , 77把 0乂
the B ible1957 י, pp. 43 45־ ־ .

J .  P .  L
J

808  ([ίάία〇 I I 屋 顶 、 薄 下 只 以

P i e l 的'字 幹 出 現 （民 三 15 ; 創 十 九  

8 )

809  9  成 爲 不 潔

衍 生 詞

8 0 9 a  不 沐 的

809b ^מאוזן·   不 潔 淨

8 0 9 c  叩 神 污 穢 傜 見 於  

彌 二 10

以饥 和״5 猶 太 人 的 亞 蘭 文 敍 利• Λ
亞 文 m/m?״ 同 源 ，參 由 湧 流 j 而 

來 的 4 及 的 阿 拉 伯 文 / 〃 / ^ 『沖 積 泥 土  j ׳•。
本 動 詞 以  Q a l，N ip h a l，P i e l，P u a l， 
H ith p a e l 和  H o th p a a l 的 字 幹 出 現  155 
次 。僅 一 次 在 結 四 1 4 以 P u a l的 字 幹 出  

現 ，一 次 以 H o th p a a l在 申 廿 四 4 出 現 。

^ / ^ ״ 和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2 7 9 次 ，約  

有 6 4 % 在 利 未 記 和 民 數 記 ，15% 在 以 西  

結 S F 。L X X 以 下 列 各 字 翻 譯 本 字 ： 

a ka th a rto s  Ί2 Ί  次 aka tharsia  38 次  

和 9 4 次 ，意 思 依 次 是 不 潔 淨 的 、 

污 穢 和 弄 娇 之 意 。

動 物 和 食 物 可 根 據 其 天 性 而 決 定 是 潔  

淨 或 不 潔 淨 。人 和 東 西 也 可 能 在 禮 儀 上 不  

潔 淨 。人 可 能 因 生 產 、月 經 、身 體 的 分 泌  

物 、 『大 痳 瘋 ■ I、性 交 或 犯 罪 、和 接 觸 死  

屍 而 不 潔 淨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特 別 费 心 處 理  

有 關 潔 淨 與 不 潔 淨 的 事 例 。

最 大 的 汚 穢 是 拜 偶 像 ，這 會 使 聖 殿 與  

聖 地 不 潔 淨 。先 知 在 譴 责 道 德 上 的 不 潔 淨  

時 י 是 以 禮 儀 上 的 不 潔 作 比 喩 來 指 只 有 耶  

和 華 方 能 潔 淨 的 惡 。

大 部 分 關 於 禮 儀 上 不 潔 淨 的 條 例 都 出  

現 在 利 -1-一 到 十 五 章 ：Η-— 章 是 關 於 淸 潔  

與 不 潔 的 動 物 י 十 二 章 是 生 產 ，十 三 、十  

四 章 是 大 痳 瘋 ，十 五 韋 爲 分 泌 物 和 月 經 。

利 七 19〜2 1 規 定 若 有 人 觸 摸 了 不 潔 淨  

之 物 י 就 不 可 以 吃 祭 物 。若 有 人 不 潔 淨 卻  

敢 如 此 行 ，就 將 由 民 中 被 剪 除 （不 潔 淨 的  

人 可 以 任 意 吃 宰 殺 而 非 爲 獻 祭 的 牲 畜 〔申 

十 二 1 5 ，2 2 〕 ） 。不 潔 淨 的 人 必 須 被 送 到  

營 外 ，因 爲 耶 和 華 住 在 營 中 （民 五 1 〜 4  ; 
參 利 十 五 31 ) 。

創 七 2 談 到 挪 亞 帶 潔 淨 與 不 潔 淨 的 動  

物 進 入 方 舟 。創 八 2 0 ，他 傘 各 類 潔 淨 的 牲  

畜 、鳥 作 燔 祭 獻 給 神 。利 ־1 ־־ 一 章 列 出 的 不  

潔 淨 励 物 包 括 駱 駝 、兎 子 、豬 （1 〜 8  
節 ） ；凡 水 衷 無 翅 無 鱗 的 ，例 如 魬 魚 （9 〜 

1 2 節 ） ；雀 鳥 中 如 烏 鴉 和 吃 腐 肉 的 禿 鹰  

( 13〜 1 9 節 ） ；大 部 分 的 昆 蟲 類 （除 了 蝗  

蟲 以 外 ，見 ，似&/! 2 3 〜 20 節י  ） ；地 上 的  

爬 物 如 鼬 鼠 、範 鼠 、蜥 蜴 （2 9〜 3 1 節 ） 。 

參 申 十 四 3 〜 2 1 。

盛 物 的 器 皿 如 瓦 器 、爐 子 、食 物 或 水  

若 被 汚 穢 了 （例 如 被 老 鼠 ） ，這 個 器 皿 就  

必 須 被 打 碎 或 扔 掉 （利 一 3-!־־ 3 〜 3 5  ) °
按 猶 太 人 潔 淨 的 戒 律 ，但 以 理 和 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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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友 立 志 不 吃 巴 比 倫 人 的 食 物 ，而 只 吃 索 

菜 和 白 水 ，免 得 被 不 潔 的 食 物 （non- 
8 ;參 馬 加 比 一 ״kosher food ) 站 汚 （但 一 

逬 一  6 2 〜 6 3  ; 馬 加 比 上 七 章）。 

若 有 婦 人 懷 孕 生 男 孩 ，就 不 潔 淨 七 

然 後 還 要 家 居 天י33 ，第 八 天 給 嬰 孩 割 禮 

〜天 算 是 在 「產 血 不 潔 之 中 J ( 利 十 二 2 

4)。若 是 生 了 女 孩 則 不 潔 淨 兩 個 七 天 ’再 

共 8 0 天 （利 十 二 5 ) 。生 產י家 居 6 6 天 

不 馑 是 一 神 秘 的 過 程 ，也 是 一 個 帶 來 禮 儀 

’ 上 不 潔 的 過 程 （參 創 八 21 ; 伯 十 四 1
。( 4 ;十 五 14 ; 廿 五 4 

性 關 係 本 身 舍 游 致 禮 儀 上 的 不 潔 淨 直 

到 曰 落 。無 論 男 女 都 必 須 用 水 洗 澡 才 錄 爲 

潔 淨 （利 十 五 18 ) 。女 人 在 行 經 時 男 人 不 

。( 准 與 她 親 近 （利 十 五 24 ; 十 八 19 

女 人 正 常 的 行 經 會 使 她 汚 檢 七 天 （利 

十 五 1 9〜2 4 ) 。當 大 衛 從 王 宮 的 平 頂 上© 
見 拔 示 巴 沐 浴 ，那 時 拔 示 巴 的 月 經 才 剛 潔

。( 4 1 ^一־淨 （撒 下 

女 人 若 在 經 期 以 外 有 血 漏 就 算 爲 不 潔 

淨 ，要 等 血 漏 停 止 後 七 天 才 箅 爲 潔 淨 （利 

十 五 2 5 〜2 8 ) 。耶 穌 所 醫 治 的 那 患 血 漏 的 

婦 人 是 一 直 含 把 不 潔 淨 傅 給 她 周 圍 的 人’ 
但 耶 穌 並 沒 有 被 汚 穢 ，婦 人 卻 得 潔 淨 （太 

。( 九 2 0 f f . ; 可 五 2 5 f f . : 路 八 43 

肉 體 J 流 出 或 射 出 分״ 男־ 人 若 從 他 的 

泌 物 ，也 苡 爲 不 潔 淨 七 天 （編 按 ：應 是 等 

這 漏 症 痊 癒 後 再 等 七 天 才 算 潔 淨 ） （利十 

雖 然 對 射 出 的 分 泌 物 之 描 述1) י 3〜五 2 
並 不 明 顯 ，它 可 能 是 陰 莖 所 流 不 正 常 的 分 

但 也 可 能 是 任 何 腫 瘡 、痢 疾 或 流 膿י泌 物

的 傷 口。

利 十 三 〜 十 四 抵 中 的 化 / ^ ‘似 所 指 之 

疾 病 ，可 能 並 非 是 眞 正 的 大 痳 瘋、 

或 今 日 所 稱 的 י grflecOrwm 
r 漢 生 氏 病 』 的 痳 瘋 （H a n s e n ’s D is- 

ease ) 。 不 過 L X X 和 武 加 大 譯 本 皆 

以 / ^ ^ 來 翻 譯 此 字 。利 十 三 〜 十 四 章 的 

Γ 大 痳 瘋 』似 乎 是 指 皮 庙 病 ，包 括 腿 庖、 

發 疹 、庖 疹 和 金 錢 癣 類 的 病 。這 些 病 在 禮 

但י儀 上 和 醫 學 上 都 是 會 傅 染 的 。更 重 要 

可 能 是 症 狀 在 皮 庙י不 是 一 般 人 都 了 解 的 

上 的 危 險 性 傅 染 病 ，如 發 燒 、天 花。 

則 經 過 七 天 或י一 旦 大 痳 瘋 』出 現  

兩 星 期 的 隔 離 後 病 人 要 給 祭 司 察 看 （利 十 

三 4 〜5 ) , 。如 果 宣 吿 爲 不 潔 淨 ，他 要 穿 上 

’撕 裂 的 衣 服 ，也 要 蓬 頭 散 髮 ，蒙 著 上 唇

喊 叫 說 不־״ 潔 淨 了 』 、 不־״ 潔 淨 了 』 ，直  

到 他 得 潔 淨 的 日 子 爲 止 （利 十 三 4 5 〜 4 6  ; 
參 哀 四 1 4 〜 1 5  ) 。一 旦 痊 癒 了 י  也 必 須 得  

祭 司 察 粒 後 方 宣 佈 爲 潔 淨 （利 十 四 1〜 

32 ; 見  ) 。

這 字 也 是 指 在 衣 月 艮 （利 十  

三 4 7〜5 9 ) 或 在 建 築 物 的 牆 壁 上 發 散 的 铒  

( m old ， mildew 或  fungus ) 。 若 「 大 麻  

瘋 j  一 直 不 消 退 ，衣 服 就 要 燒 掉 ，房 子 就  

要 拆 除 （利 十 四 45 ) 。

Γ 死 人 』特 別 使 人 不 潔 。除 了 近 親 之  

外 ，祭 司 不 得 因 死 人 而 使 自 己 不 潔 （利 廿  

 3 〜 ;נ· 結 四 四 2 5 ) 。大 祭 司 甚 至 不 可  

因 父 母 的 屍 體 使 自 己 不 潔 （利 廿 一  1 1 )  。

若 因 死 屍 而 不 潔 淨 ，則 得 過 一 個 月 才  

可 吃 逾 越 節 的 羊 羔 （民 九 6 〜 1 1  ) 。無 論  

何 人 摸 了 墳 菡 也 箅 爲 不 潔 （民 十 九 1 6 ) ， 

逭 也 使 後 來 有 以 白 粉 塗 抹 塡 墓 ，餐 吿 路 人  

避 免 碰 觸 的 習 俗 （參 太 廿 三 2 7 ; 徒 廿  

三 3 ) °
爲 了 潔 淨 這 些 汚 穢 ，祭 司 要 用 紅 母 牛  

灰 調 作 除 汚 穢 的 水 來 除 去 百 姓 的 罪 （民 十  

九  1 ^ 2 2 ta י  ker  ) °
有 一 種 人 # 別 需 要 注 意 不 可 因 碰 死 屍  

而 沾 染 不 潔 ，甚 至 停 放 死 屍 的 房 間 也 不 可  

進 入 （民 六 6 ) ，逭 就 是 拿 細 耳 人 。若 是  

在 傘 細 耳 人 旁 邊 忽 然 有 人 死 了 且 碰 到 他 ’ 

他 就 不 潔 淨 ，必 須 被 潔 淨 後 再 重 新 開 始 算  

他 許 牮 細 耳 人 之 願 的 日 子 י 先 前 的 日 子 要  

歸 於 徒 然 （民 六 9 〜 12 ) 。拿 細 耳 人 參 孫  

也 需 注 意 不 可 喫 一 切 不 潔 之 物 （士 十  

三  4 7 ， ° ( י 14
祭 司 也 要 敎 導 如 何 區 別 聖 的 、俗 的 、 

潔 淨 的 、不 潔 淨 的 （利 十 1〇 ; 參 結 廿  

二 26 ; 四 四 23 ) 。祭 司 若 身 上 有 汚 穢  ̂
則 要 遠 離 以 色 列 人 所 分 別 爲 聖 歸 耶 和 華 的  

聖 物 （利 廿 二 1 〜 9  ) 。亞 倫 要 因 以 色 列 人  

諸 般 的 汚 穢 過 犯 ，而 宰 殺 贖 罪 祭 的 公 山 羊  

( 利 十 六 1 5 〜 1 6  ) 。

神 的 聖 殿 必 須 要 看 守 ，免 得 沾 汚 穢 ° 
耶 和 耶 大 在 聖 殿 設 立 守 門 的 ，以 免 任 何 不  

潔 淨 的 人 進 去 （代 下 廿 三 19 ) ° 可 悲 的 是  

居 然 西 底 家 治 下 的 衆 祭 司 長 和 百 姓 使 聖 殿  

汚 穢 （代 下 卅 六 14 ) 。由 於 以 色 列 人 的 悖  

逆 ，耶 和 華 容 許 聖 殿 被 外 邦 人 （詩 七  

九 1 ) 、 可 憎 之 物 （ 耶 七 3 0 ; 卅  

二 34 ) ' 被 殺 的 人 （結 九 7 ) 、偶 像 、淫  

行 和 獻 人 爲 祭 給 偶 像 等 惡 行 （結 廿 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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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汚 穢 。 .
犯 人 處 死 後 若 屍 首 留 在 木 頭 上 過 夜 會  

玷 汚 聖 地 （申 廿 一  23 ; 參 加 三 13 ” 。若  

獻 自 己 無 辜 之 兒 女 爲 祭 給 迦 南 的 偶 像 ，那  

地 就 被 血 汚 穢 了 （詩 一 〇 六 38 ) 。

偶 像 玷 汚 了 這 地 （結 卅 六 18 ; 參 创 卅  

五 2 ) ，耶 和 華 質 問 猶 大 說 ： ״ 你־ 怎 能  

說 ，我 沒 有 玷 污 י 沒 有 隨 從 衆 巴 力 ？ 』

( 耶 二 23 ) 以 色 列 人 早 在 作 偶 像 時 就 玷 汚  

自 己 了 （ 結 廿 二 4 ; 參 十 四 1】； 卅  

六 25 ; 卅 七 23 ) 。

由 於 以 色 列 人 因 拜 偶 像 玷 汚 自 己 （結  

廿 7 ，1 8 ， י 31 ) י 30 耶 和 華 就 藉 著 他 們  

的 祭 物 玷 汚 他 們 （結 廿 26 ) ，即 獻 孩 苽 爲  

祭 道 可 怖 的 作 法 。以 色 列 人 會 被 擄 ，在 亞  

述 被 迫 吃 』不 潔 淨 的 僉 物 （何 九 1〜 

4 ) 。反 對 阿 摩 司 的 祭 司 亞 瑪 謝 ，必 死 在 汚  

穢 之 地 （摩 七 17 ) 。

有 關 各 種 不 潔 淨 之 條 例 ，其 基 礎 是 什  

麼 ？ Baruch L e v in e有 點 極 端 地 以 爲 ，可 能  

不 潔 是 「鬼 魔 勢 力 具 體 化 的 形 式 ■ I，甚 至  

使 神 受 到 威 脅 。若 是 從 此 觀 點 來 卷 不 潔 ， 

則 不 潔 本 身 具 有 準 獨 立 的 （quasi- 

independent ) 的 能 力 。

有 些 構 成 不 潔 的 要 素 是 跟 疾 病 和 死 亡  

有 關 。不 潔 淨 的 條 例 就 公 共 衛 生 上 來 講 曾  

帶 給 以 色 列 人 有 效 的 病 患 隔 離 。有 些 不 潔  

之 物 就 審 美 觀 點 來 看 也 是 引 人 厭 惡 。其 他  

構 成 不 潔 的 要 素 可 能 原 本 是 和 拜 偶 像 有  

關 。

無 論 有 多 少 種 說 法 解 釋 不 潔 淨 的 條  

例 ，聖 經 本 身 強 調 這 些 條 例 和 神 之 聖 潔 的  

關 係 。有 關 潔 淨 的 律 例 （利 ^ - 一 〜 十 六  

章 ）和 有 關 聖 潔 的 法 典 （利 十 七 〜 廿 六  

章 ）是 並 列 的 。在 這 些 列 出 不 潔 淨 食 物 的  

經 文 中 都 強 調 耶 和 華 的 聖 潔 י 以 此 爲 不 可  

吃 的 理 由 。

道 些 關 於 不 潔 淨 的 律 例 ，使 得 以 色 列  

人 跟 周 遭 的 列 國 有 別 。這 些 是 神 之 聖 潔 用  

地 上 的 亊 物 作 代 表 （來 八 5 ; 十 י ( 1 也  

是 贸 物 敎 學 的 題 材 ，敎 導 人 認 識 神 的 聖  

潔 ，道 神 的 聖 潔 是 不 能 和 罪 的 汚 穢 共 存  

的 °
特 別 是 先 知 的 言 論 中 ，常 以 禮 儀 上 的  

不 潔 來 暗 喩 道 徳 上 的 不 潔 淨 。哈 該 用 死 亡  

引 起 之 汚 穢 的 傅 染 性 來 譴 责 以 色 列 人 不 道  

徳 的 行 爲 ，逭 行 爲 甚 至 汚 穢 了 他 們 的 祭 物  

( 該 二 13〜 1 4 ) 。以 西 結 以 婦 女 在 經 期 中

的 汚 穢 來 比 喩 猶 大 的 行 爲 （結 卅 六 1 7 ) 。

何 西 阿 （五 3 ; 六 10 ) 、耶 利 米 （二  

23 ; 十 三 27 ) 尤 其 還 有 以 西 結 （廿 三 7 ， 

1 3 ， 17 ; 廿 四 13 ; 四 三 7 ) 也 都 譴 责 以 色  

列 人 的 不 忠 爲 帶 來 汚 穢 的 行 淫 和 资 淫 。參  

詩 一 〇 六 3 9 。

彌 迦 讁 貴 不 正 直 的 罪 ，認 爲 是 不 潔 淨  

( 彌 二 10 ; 參 二 1〜 7 ) 。以 赛 亞 意 識 到  

自 己 是 嘴 唇 不 潔 的 民 j  ( 赛 六 5 ) ，而  

認 罪 說 ：「我 們 都 像 不 潔 淨 的 人 ，所 有 的  

義 都 像 汚 穢 的 衣 服 。 』 （赛 六 四 6 )
不 幸 的 是 這 些 先 知 對 有 關 不 潔 的 律 例  

在 偷 理 方 面 的 體 認 未 能 繼 續 流 傅 ，人 們 看  

到 這 些 律 例 首 先 想 到 的 反 而 愈 來 愈 是 儀 文  

的 細 節 。米 示 傘 的 煅 後 一 部 TW ^ro/Λ 和 其  

十 二 小 册 子 講 到 關 於 不 潔 的 一 些 決 疑 詭 辯  

( casuistry ) 0
爲 了 反 對 法 利 赛 人 過 份 強 調 禮 儀 上 的  

潔 淨 ，耶 穌 指 责 他 們 的 假 冒 僞 善 （太 十 五  

1 0 〜 2 0  ; 廿 三 2 5 〜 2 8  ) ，耶 穌 帶 著 權 威 說  

各 樣 的 食 物 都 是 潔 淨 的 （可 七 19 ; 參 提 前  

四 4 〜 5  ) 。極 大 的 諷 刺 是 ，吿 發 耶 穌 的 猶  

太 人 領 袖 對 這 些 律 例 一 絲 不 苟 到 不 肯 跟 進  

彼 拉 多 的 衙 門 ，恐 怕 沾 了 汚 穢 而 不 能 喫 逾  

越 節 的 筵 席 （約 十 八 28 ) 。

也 見 扣 ’̂ 7/ I I，Λδ/α/，/命泛/7。純 淨 、燦  

淨 則 見 / 5 / ^ r。
參

參 考 會 目 ：見 。

E . Y.

8 1 0  * 9 塞 ה!? 住 的 ，愚 笨 的 （和

合 作 Γ 汚 穢 J ) 僅 以 N ip h a l出 現 在  

伯 十 八 י 3 或 可 能 是 Γ 不 潔 J 
的 副 型

מו 811 ^  隱 藏 、埋 葬

衍 生 詞

8 1 1 a ך1  מו ט מ  齊 藏

本 字 根 的 主 要 意 義 是 「把 某 物 藏 起 來  

免 得 被 人 發 現 』 。本 字 的 一 般 葱 義 也 已 衍  

變 出 一 個 特 別 的 意 味 Γ以 י 埋 藏 的 方 式 隱  

藏 J ，特 別 是 指 重 要 或 珍 贵 的 物 品 （創 卅  

五 4  ; 出 二 12 ; 密 七 2 1 〜 2 2  ; 王 下  

七 8 ) 。在 詩 歌 智 慈 文 學 中 ，本 字 根 常 以  

字 面 或 比 喩 用 法 ，來 形 容 某 人 因 惡 人 或 仇  

敵 的 計 謀 所 陷 密 。其 中 強 調 的 是 ：⑴ 逭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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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8  Π ρ φ  ( ta p a h )

在 生 活 中 隨 時 會 出 現 的 陷 阱 是 人 不 知 道  

的 ；（2) 義 人 對 無 所 不 知 的 神 之 呼 求 和 期  

盼 י 能 從 網 羅 中 救 拔 出 來 י 因 祂 深 知 義 人  

的 道 路 並 趋 得 見 他 們 所 受 的 網 羅 （參 詩 卅  

一  4  ; 一 四 二 3 ) 。約 伯 求 把 類 似 的 網 羅  

落 在 惡 人 頭 上 （伯 十 八 10 ; 廿 26 ; 四 十  

1 3 ) 。約 伯 也 以 本 励 詞 來 敍 述 人 眼 無 法 ©  
見 之 內 心 隱 惡 （伯 卅 一  33 ) 。以 赛 亞 吩 咐  

以 色 列 人 在 審 判 的 日 子 當 進 入 巖 穴 ，藏 在  

土 中 י 躱 避 耶 和 華 的 驚 嚇 和 祂 威 嚴 的 榮 光  

( 赛 二  10 ) °

m a /w d w 寶 藏 、藏 起 來 的 珍 寶

本 衍 生 詞 與 申 卅 三 1 9 的 被 励 式 分 詞 相  

似 ，傅 達 的 槪 念 是 贵 蜇 到 値 得 藏 起 來 的 资  

藏 （一 般 是 指 銀 子 和 財 富 י 但 甚 至 也 可 指  

食 物 ） 。但 若 是 用 在 比 喩 筆 法 ，是 描 述 一  

件 人 非 常 想 得 到 之 物 的 锊 调 י： 如 智 恝 、聰  

明 （箴 二 4 ) 和 死 亡 （伯 三 21 ) 。

R. Η. A.

א 2 ט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12a  K；|p (ieweV 藍 子

3 (fdnap)贫 污 、 弄  Μ 谨 

以 P ie l字 幹 出 現 在 歌 五 3

4  卩设‘ 勺 走 迷 、誘 惑 、錯 誤 本  

字 的 H ip h il是 錯 導 之 意

/ V  5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從 正 確 的 琪 物 中  

偏 離 J ，曾 在 結 十 三 1 0 出 現 過 一 次 ，是 指  

假 先 知 因 著 縱 容 惡 行 （逭 乃 是 摩 西 之 約 所  

嚴 禁 止 的 ） ，領 以 色 列 人 進 入 錯 謬 之 中 ， 

並 眶 哄 百 姓 說 平 安 』 ，其 贸 審 判 速 臨 ， 

且 毫 無 平 安 可 言 。

R. Η. A.

5 Dy9 (ta€ am) ^

衍 生 詞  

815a מעם!   (tae am)
815b  BV<p9 嗜 食 物

本 字 根 的 主 要 窓 思 是 用 舌 頭 品 嚐 食  

物 י 通 常 如 果 味 道 好 就 吃 下 去 了 。亞 喀 得  

文 /如 ^ 也 有 類 似 的 語 義 範 圍 。本 励 詞 和  

—個 主 要 不 同 點 是 W י n強 調 悟 性 和 作

決 定 。 涵 蓋 的 層 面 也 更 廣 ，一 切 感 官 帶  

來 的 感 受 都 包 含 在 內 。同 義 字 M /ta r則 強  

調 認 知 （ recognition ) 和 認 出 （acknowl- 
edgem ent ) °

本 字 根 用 在 三 種 蕋 本 的 情 況 。首 先 ， 

是 指 喫 柬 西 的 励 作 ，也 可 指 『啭 』味 道 ， 

如 赍 （撒 上 十 四 2 4 ， ( י 43 29 。接 近 第 一  

槌 用 法 的 是 第 二 類 情 形 ，是 喵־״ 』出 肷 食  

的 滋 味 י 辨 別 美 味 （撒 下 十 九 35 ) 。這 意  

思 用 來 比 喩 耳 朶 拭 驗 言 語 （伯 十 二 11 ; 卅 

四 3 ) ，逍 顯 示 出 本 動 詞 的 第 三 個 意  

思  評 估 和 決 定 ，即 理 解 （percep- 
tion ) ，是 如 何 衍 變 的 。當 贤 德 的 婦 人 經 驗  

到 她 所 經 營 的 爲 善 （箴 卅 一 י ( 18  還 有 當  

詩 人 決 定 投 銪 耶 和 華 而 發 現 祂 爲 善 ，信 苡  

地 保 守 了 他 （詩 卅 四 8 ) 。

分 辨 、嘈 嚐 、判 斷 、法 令  

撒 上 廿 一  1 3 譯 爲 舉 動 י 詩 卅 四 筛 標 題  

亦 同 。箴 廿 六 1 6 譯 爲 智 慧 ：伯 十 二 2 0 譯  

爲 智 慮 （呂 本 ） 。

雖 然 本 衍 生 名 詞 是 傳 達 滋 味 這 較 基 本  

的 意 思 （出 十 六 31 ; 民 ^ -一  8 ) ，它 大 部  

分 的 用 法 是 指 懂 本 （ discretion ) 、判 斷  

( discernm ent ) 。好 的 判 斷 只 來 自 神 的 律  

法 （詩 —— 九 י ( 66 也 在 神 至 高 的 掌 管 之  

下 （伯 十 二 20 ) 。女 人 若 有 見 識 是 値 得 稱  

讚 的 （撒 上 廿 五 י ( 33 「婦 女 美 貌 而 無 見  

識 ，如 同 環 帶 在 豬 岛 上 J ( 箴 十 一־  22 ) 。

本 名 詞 一 個 變 異 的 意 思 出 現 在 撒 上 廿  

一  1 3 ，大 衛 在 亞 吉 王 面 前 改 變 尋 常 舉 動 ， 

像 一 個 瘋 子 。大 衛 衡 撒 狀 況 ，決 定 裝 瘋 瞞  

編 。他 改 變 他 的 見 識 或 舉 動 。另 一 個 變 異  

的 意 思 是 法 令 。法 令 就 是 作 了 決 定 之 後 將  

它 以 具 體 形 式 表 現 出 來 （傘 三 7 ) 。可 能  

由 於 亞 蘭 文 的 影 響 力 遍 及 י 而 亞 蘭 文 ^
有 Γ 法 令 』之 意 י 所 以 亞 述 國 王 用 了 本 字  

的 這 個 用 法 。

816  " 々‘ άτι) I 货 物 僅 見 於 創 四 五

17

817 ד  ע ט  I I  刺 透 僅 以  Pual
出 現 在 费 十 四 19

ח ט  見  821a

818  (7郎 # > 擴 散 、分 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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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9 ( ta p a l )

衍 生 詞

818a D'hgtp 逗 异 僅

見 於 哀 二 20 
818b npp 指 距 、手 掌 寬

818c npb 指 距 、手 掌 寬

818d מט^חת (m itp a ^a t) 斗 S t

本 字 的 蕋 本 意 思 是 伸 出 、擴 散 、平 面  

延 伸 。@ ραΛ強 調 『空 間 J ，而 / ίδ /3 則 強  

調 伸 展 ^ 一 ־״  作 』和 ־1 方 向 j 。 強 調  

『展 開 』 ，通 常 是 爲 了 遮 住 某 物 。 傅  

達 ־》 蒉 延 』 ， 強 調 r 分 散 』 。

本 字 根 描 述 ― 造 廣 闊 無 垠 的 穹 蒼 ， 

彰 顯 神 的 統 治 、全 能 和 外 在 的 屬 性 （赛 四  

八  13 ) °

f d p a A 指 距 、手 掌 寬

/δραΛ和 可 交 換 使 用 י 並 表 達 相  

同 意 義 。'複 $^形 0^字 根 則 未 定 （可 能 是 從

难 殊 ） （ ΚΒ ) °
" ^本 字 根 之 各 衍 生 詞 是 長 度 的 度 想 : 單  

位 ，爲 手 掌 五 指 根 部 的 寬 度 。 ( 約 3 
英 吋 ）在 結 四 十 5 顯 然 是 ^ 普 ― 肘 J 和  

「長 肘 』之 差 י 不 是 平 常 長 度 י 而 是 肘 連  

手 的 長 度 。相 反 地 ，z e r e /指 距 （見 該 字 ） 

是 手 張 開 時 大 姆 指 和 小 指 間 的 距 離 。

和 两 ) 一 主 要 是 用 來 指 明 會 孫 和 聖 鉍 之 蛐  

構 及 物 ^ 的 長 寬 高 。大 衛 感 嘆 人 生 的 年 曰  

窄 如 手 掌 （詩 卅 九 5 ) 。王 上 七 9 在 建 築  

上 的 意 義 尙 未 確 定 ，它 可 能 是 指 覆 蓋 物 或  

邊 緣 （參 出 廿 五 25 ) 。

R . Η . A

npte ，又 作  n p t  ( _ 叫） 見

818c

ל5ט 819  ( [ ί ά ρ α 〇 变 污 、塗株

ר9טק 820  " i p e a r ) 軍 長 、文 士  可能 是

經 由 亞 疼 得 文 ί/wp ·s7zarrw來 自 蘇 美 文  

的 外 借 字

却פח9 (7 821 吵 ） 輕 快 步 前 行 、俏 步 徐  

行 ― 見 於 赛 三 16

衍 生 詞

821a ■מזח־ן 小 孩 （ 創 四 七

12 ; ^ 合 ： , 全 家 J )

本 字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義 是 指 年 紀 在 0 到 

2 0 歲 之 間 的 人 而 言 ，特 別 強 調 是 年 輕 人  

( 參 民 十 四 29〜 3 1 ) ，有 一 相 似 的 字 根  

W 5 /則 強 調 是 嬰 孩 。另 一 同 義 字 淀 /2，範  

圍 則 大 得 多 ，可 泛 指 人 民 ，也 可 局 限 爲  

Γ 兒 子 們 J 之 意 。/ « p 在 總 稱 用 法 時 都 以 單  

數 出 現 。有 些 人 以 ^ 這 衍 生 詞 是 從 励 詞 //7/7 
( BDB ) 字 根 而 來 ，另 些 人 則 認 爲 ^ 從  

( 叩 （ Κ Β  ) 而 來 ，而 動 詞 ί δ ρ α ρ 「輕 快 步  

^1行 J 則 爲 一 由 名 詞 而 來 的 ^ » 詞 。

本 名 詞 通 常 用 來 代 表 除 了 男 人 和 女 人  

之 外 的 其 他 成 员 （搜 八 35 ) ，不 過 有 時 也  

指 那 些 尙 未 能 分 辨 善 惡 的 以 色 列 人  

之 ( 申 一  39 ; 參 代 下 廿 13 ; 卅 一  

18 ) ，或 還 沒 有 親 近 別 人 的 「處 女 』 （民  

卅 一  17〜 1 8 ) 。本 字 也 常 用 在 戰 爭 的 情 況  

中 ，指 孩 子 們 要 受 到 保 護 或 是 被 取 爲 掠  

物 —— 這 是 律 法 一 項 明 確 的 規 定 （ 申 

廿 14 ) 。若 某 國 慘 迥 滅 亡 ，就 是 連 孩 子 也  

被 擊 殺 י 除 絕 後 患 （士 廿 一  10 ) 。神 的 審  

判 臨 到 以 色 列 人 時 ，所 有 的 惡 人 ，包 括 孩  

童 י 都 要 經 歷 到 神 的 忿 怒 （結 九 6 ) 。

R . Η . A .

8 2 2  以 辟 遲 純 的

8 2 3  7) 9 ד ^办似כ 連 績 、 緊追

8 2 4 ה  ר ט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2 4 a רי  ^ 新 鮮 的

ם ^ ר ^ ג 見  826

8 2 5  * 75 ח9 ( כ ra W 勞 綠 、 負 擔 、 盛 滿 僅

以 H ip h i l形 式 見 於 伯 卅 七 1 1 ，，叩 - 
ri 『使 ״ 6 密 雲 盛 滿 水 氣 J
( 直 譯 # : 他 以 水 氣 加 於 雲 上 爲 其 擔  

子 ）

衍 生 詞

8 2 5 a רח ט   ( f^ r a h j  負 擔 、重擔  

רי ^ 《吻 見 824a

826 ) כןרם  te r e m ) ם  י טרו  ( ( ,r& m)
、ϋ 爲 時 間 副 詞 ，未 見 於 同 源 語  

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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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7 ח  ל מ  ( ta r a p )

827  撕 裂 和 合 將 箴 卅 8 之

H ip h il譯 作 Γ 賜 （擗 用 的 肷 食 ） J

衍 生 詞

827a  " 0 化 以 新 擰 下 來

的 （^ 容 詞 ） 傜 在 創 八 11 
出 現 過

827b 食 ?זלח  物 、 撕 下 來

的 肉 、葉 子

827c 1 ה־9זר ? 被 （野 獸 ）

撕裂的少力物

本 字 根 的 主 要 意 思 指 某 種 食 肉 者 抓 住  

一 個 動 物 ，撕 裂 其 肉 並 呑 噬 之 。相 似 的 字  

根 是 ( 見 該 字 ）強 調 『撕 開 且 據 爲  

己 有 』 。 冲 叫־; 強 調 撕 裂 時 的 「分 開 』 ， 

扣 /υϊ״ 類 似 / ^ r ’ a<7־ 主 要 是 指 撕 裂 衣 服 °
本 字 根 用 來 表 達 其 主 要 意 義 時 ，正 是  

充 分 說 明 了 人 類 好 爭 戰 及 毀 滅 他 人 的 掠 奪  

天 性 。便 雅 憫 和 迦 得 分 別 被 比 喩 成 撕 裂 的  

狼 （ 創 四 九 27 ) ; 和 母 獅 （ 申 卅  

三 20 )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的 王 被 視 爲 抓 食 百  

姓 的 少 壯 獅 子 （結 十 九 ( י 6 3 ，而 亞 述 和  

以 東 被 描 繪 成 殘 藜 的 獅 子 撕 裂 據 掠 來 的 人  

民 （鴻 二 12 ; 摩 一  11 ) 。以 色 列 的 假 先  

知 被 形 容 成 咆 哮 的 獅 子 呑 吃 以 色 列 民 ，搶  

奪 他 們 的 財 资 作 爲 先 知 預 言 的 代 價 ，而 這  

些 預 言 奪 去 了 他 們 的 性 命 。以 色 列 的 首 領  

彷 彿 豺 狼 抓 撕 掠 物 ，殺 人 流 血 ，傷 害 人  

命 י 要 得 不 義 之 財 （結 廿 二 2 5 ， 27 ) 。神  

的 審 判 被 比 喩 成 撕 碎 獵 物 的 野 獸 （詩 五 十  

2 2 ) ，不 過 神 至 終 會 醫 治 祂 百 姓 在 審 判 時  

受 的 傷 口 （何 六 1 ) 。在 耶 和 華 的 國 度 ， 

以 色 列 將 是 審 判 的 工 具 ，好 比 掠 食 的 獅 子  

( 彌 五 8 ) 。

ί/ r ^ a 被 撕 裂 的 動 物 、被 撕 裂 的 肉 （鴻  

ί ΐ  1 2指 被 肉 食 動 物 所 撕 碎 的 食 物 ）

絕 大 多 數 是 用 在 摩 西 之 約 的 規  

定 上 \ ⑴ 當 某 人 受 鄰 人 之 託 卷 守 別 人 的 牲  

畜 ，若 被 野 默 撕 碎 ，验 守 的 要 帶 來 當 作 證  

據 י 所 撕 的 不 必 賠 還 י 因 爲 是 窓 外 （出 廿  

二 13 ) ; ⑵ 田 間 被 野 獸 撕 裂 牲 畜 的 肉 ，百  

姓 不 可 喫 （出 廿 二 31 ) ，特 別 是 供 職 的 祭  

司 不 可 喫 被 野 獸 撕 裂 的 肉 ，因 爲 他 若 褻 潢  

聖 物 會 喪 命 （利 廿 二 8 ) ; 以 西 結 切 赏 遵  

守 這 條 例 （結 四 14 ) ，在 千 禧 年 的 時 候 ， 

祭 司 仍 要 守 逭 約 束 （結 四 四 31 ) ; ⑶ 被 野

獸 撕 裂 的 י 那 脂 油 可 以 作 別 的 使 用 （利 七  

24 ) ; ⑷ 若 喫 了 被 野 獸 撕 裂 之 物 ，則 律 法  

也 規 定 了 得 潔 淨 的 程 序 （利 十 七 15 ; 參 利  

廿 二 8 )  ; ( 5 ) 每 次 禁 喫 被 撕 裂 的 肉 之 經 文  

其 上 下 文 也 都 規 定 禁 食 血 ，因 爲 被 撕 的 動  

物 並 沒 經 過 放 血 的 處 理 ，故 也 列 在 禁 食 血  

的 規 定 中 。

R . Η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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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אב  渴 י 慕 、熱 望 僅 見 於 詩

 九  131

8 2 9 印 〕 合 式 、合 宜 的 滿 見 於  

耶 十 7

830 אל  I י 是 愚 蠢 的 、 變 爲 愚

、行 事 愚 笨 、顯 出 邪 惡 的 愚 行

本 字 根 的 主 要 蕋 本 意 思 是 ״ 表־ 現 出 不  

明 白 神 公 義 作 爲 的 一 種 道 德 上 的 行 爲 』 。 

它 與 〃 於 〃 /的 意 思 相 似

本 字 含 有 對 神 的 作 爲 的 無 知 י 和 故 意  

對 已 知 是 公 義 的 行 爲 漠 不 關 心 並 反 對 י 這  

行 爲 是 神 爲 了 祂 的 百 姓 的 好 處 而 要 求 他 們  

的 。

當 神 提 到 外 邦 國 家 時 ，本 字 根 所 強 調  

的 是 不 明 白 神 的 心 意 和 作 爲 。埃 及 因 不 明  

白 神 對 埃 及 的 心 意 ，故 使 百 姓 走 錯 了 路  

( 赛 十 九 1 3 ) 。上 下 文 的 平 行 指 出 這 些 首  

領 都 r 受 了 迷 惑 J ( ) ，並 且 是 道

德 敗 壞 的 Γ _ 子 』 （ ) 。同 樣 地 ’ 
神 審 判 巴 比 倫 的 占 卜 者 ，因 爲 他 們 的 言 詞  

和 矜 誇 毫 無 神 公 義 的 作 爲 （耶 五 十 36 ) ° 
本 字 根 在 用 來 描 寫 以 色 列 人 時 ，其 一  

般 的 用 法 所 關 切 的 是 「他 們 未 能 根 據 他 們  

對 神 公 義 啓 示 的 明 瞭 而 行 出 道 德 的 行 爲  

來 J 。米 利 暗 因 嫉 妒 而 故 意 違 反 神 啓 示 的  

眞 理 ，質 疑 摩 西 的 謙 卑 和 領 導 榴 （民 十 二

1 1 ) 。耶 利 米 宣 稱 耶 路 撒 冷 的 百 姓 是 貧 窮  

的 （ ) ，因 爲 他 們 不 尋 求 行 神 的 眞 理  

或 公 義 而 行 事 愚 昧 ，卻 起 假 誓 ，拒 絕 悔  

改 ，固 執 地 拒 絕 懲 治 和 敎 導 （耶 五 4  ) 。

因 此 ，這 個 名 詞 所 表 達 的 恩 昧 ，並 非  

強 調 智 力 上 的 不 足 ，無 法 行 事 有 聰 明 ’乃  

指 在 道 徳 上 未 照 神 所 規 定 的 聖 潔 行 爲 去  

行 。

R . Η . A-

I ；אל 831 I 表 示 願 意 、 高 興

“ 、決 心 、著 手 去 做 、開 始 或 做 一  

個 起 頭

本 動 詞 的 主 要 迤 本 意 思 是 『意 志 決 定  

要 開 始 一 個 特 定 的 行 動 』 ，L X X 通 常  

用 ^ ( / 泊仍^ 來 翻 譯 本 字 。

逭 意 志 決 定 一 個 行 動 ，明 顯 地 表 示 一  

個 人 心 智 （m ind ) 的 功 能 要 開 始 一 件 躯 。 

本 動 詞 只 以 H ip h il出 現 י 這 讓 人 更 注 意 到  

本 勋 詞 的 使 役 性 （編 按 ：H ip h i l爲 使 役 性  

字 幹 ） 。本 動 詞 特 別 要 表 達 意 志 的 要 素 而  

非 情 緖 或 動 機 性 的 因 素 。它 所 強 調 的 是 以  

個 人 意 志 自 願 加 入 一 特 定 事 業 的 行 動 ，而  

非 那 些 可 能 使 他 作 這 個 決 定 的 人 事 物 。

這 基 本 的 觀 念 在 舊 約 中 用 三 種 方 式 來  

表 達 。首 先 ，本 動 詞 是 用 在 客 氣 、謙 遜 的  

文 脈 中 י 像 亞 伯 拉 罕 所 聲 稱 ז 還 敢 說 話 J 
( 創 十 八 2 7 ， 31 ) 。一 個 人 已 決 心 行 動 ， 

卻 委 婉 的 將 其 決 定 說 出 來 ，人 們 以 此 方 式  

用 這 個 動 詞 來 邀 請 （士 十 九 6 ) 和 鼓 勵  

( 參 王 下 五 23 ; 六 3 ; 伯 六 28 ) 。

其 次 ，本 字 根 最 基 本 的 槪 念 可 能 以 願  

意 י 甘 心 樂 意 來 表 達 。一 個 人 『甘 心 開 始  

一 個 行 動 J ( 參 出 二 21 ; 書 七 7 ; 士 十 七

1 1 ) 。大 衛 因 大 衛 之 約 的 意 義 重 大 而 降 卑  

懇 請 神 甘 心 樂 意 祝 福 他 的 後 裔 （撒 下  

七 2 9 ) 。撒 母 耳 被 提 醒 到 因 爲 神 甘 心 情 願  

( 或 作 喜 悅 ）選 以 色 列 作 祂 的 子 民 ’所 以  

不 會 丟 棄 他 們 （撒 上 十 二 22 ) 。在 這 兩 件  

事 中 ，耶 和 華 主 勋 揀 選 以 色 列 作 祂 的 百  

姓 י 並 揀 選 大 衛 的 子 孫 爲 彌 赛 亞 譜 系 ’因

此 神 必 須 祝 福 他 們 。

极 後 ，本 励 詞 的 中 心 意 義 有 決 心 和 決  

定 的 意 味 。迦 南 人 和 亞 摩 利 人 執 意 偏 要 居  

住 在 迦 南 地 （參 逬 十 七 1 2 ; 士 一  2 7 ,  

3 5 ) 。同 樣 ，以 法 蓮 因 決 意 樂 從 人 的 命  

令 ，而 違 背 摩 西 之 約 的 規 定 （何 五 11 ) ° 
由 於 以 法 蓮 道 樣 頑 梗 的 決 定 ，神 便 要 審 判  

她 °
神 學 上 來 說 ，本 励 詞 極 其 支 持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的 觀 念 ，因 爲 人 可 以 （在 人 所 能 ^  
制 的 範 圍 與 ）決 定 開 始 任 何 一 個 特 定 的 行  

動 ，然 而 神 要 人 爲 他 葱 志 所 做 的 決 定 負  

责 。

R . Η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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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2 י  א י  ( y t9〇r )

ר 832 א 尼 י 跟 、尼 羅 運 河 、河

流 、小 溪 、運 河

主 要 基 本 意 思 是 『一 條 通 過 陸 地 而 形  

成 明 確 水 道 的 河 流 或 小 溪 ，通 常 指 尼 羅 河  

或 其 運 河 』 י 本 字 可 能 是 一 個 借 自 埃 及 文  

70’;*、V o /r的 外 來 字 。同 義 字 有 ：W /idr י 
指 較 大 『河 流 』的 一 般 名 稱 （通 常 指 幼 發  

拉 底 河 ） ；/m /m /， 指 「 乾 涸 的 窪 底  

( wady ) 』 每?/״5； י 描 寫 Γ 河 床 J ;
י 有 時 是 指 『人 工 開 繫 的 巡 河 J 。

本 名 詞 有 五 個 基 本 使 用 的 方 式 。第  

一 ，它 是 指 尼 羅 河 。在 審 判 方 面 的 經 文  

中 י 尼 羅 河 的 乾 涸 是 描 寫 埃 及 的 生 命 資 源  

被 切 斷 了 （赛 廿 三 3 ) 。尼 羅 河 對 埃 及 的  

全 面 影 響 好 似 埃 及 （赛 十 九 6 〜 8  ; 結 廿 九  

3 〜 1 0  ) ，並 列 國 （赛 廿 三 10 ) 所 受 審 判  

的 全 面 性 。尼 羅 河 的 漲 落 被 比 擬 爲 列 國 的  

興 衰 （耶 四 六 7 〜 8  ; 摩 八 8 ) 。第 二 י 尼  

羅 河 的 運 河 是 用 此 名 詞 的 複 數 來 描 寫 的 ， 

通 常 爲 描 述 埃 及 的 廣 大 （赛 七 1 8 ) 。第  

三 ，本 名 詞 有 時 是 傳 達 『河 流 』的 一 般 性  

槪 念 （赛 卅 三 21 ) 。第 四 י 但 以 理 使 用 本  

字 來 指 底 格 里 斯 河 （或 希 底 結 河 ，參 但 十  

4  ; 但 十 二 5 〜 7  ) 。第 五 ，約 伯 用 本 名 詞  

來 描 寫 人 從 磐 石 中 鑿 出 水 道 的 能 力 （伯 廿  

八  10 ; 參  )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 V I，pp, 59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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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 לאש* 833 望 僅 以  N iphal
和 P ie l字 幹 出 現

ו תו א 未 י 修 正 的 寫 法 ，

見  188a

834 כ*  ?： 尖 叫 僅 以 P ie l字 幹

見 於 士 五 28

ל כו 見 י  835c
הי כי 見 י  216a

835 ל3י   帶 來 、摘 帶־ 、 引 導 、

衍 生 詞

835a 水 ；כל  道 、 溪 流 、

爲 灌 溉 之 用 僅 見 於 赛 卅 25

和 四 四 4 中 י 附 臑 形 的 複  

敝  ^//7/έ ( ) 出現

835b ?ל  (yUbal) יו 溪 流 篮 虱 於  

耶 十 七 8
835c א י ב י  (y 9bfil) ( 土 地 的 ）

出 產

835d א  ו נ  哀 產 品 、幼 枝

僅 見 於 伯 四 十 20 ; 赛 四 四 19
835e א3ל  (y^bel) י

(yobel)
8 3 5 f ל5נ   流 出 、 出 腺

僅 以 陰 性 單 數 F M e /e / 出 現 在  

利 廿 二 י 22 爲 寶 名 詞

835g בל  אי  溪 流 、 河 川

僅 見 於 但 八 2 ，3 ， 6
835h א  ב ת  作 6的 世 界

本 字 根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思 是 使״״ 一 物 件  

從 一 處 運 到 另 一 處 j 。動 詞 僅 出 現 在 使 役  

的 字 幹 中 。烏 加 列 文 與 之 類 似 ，亞 喀 得 文  

νναΜ /«『 帶 來 』 有 另 一 意 義 相 同 的 副  

形  tabM u °
本 字 根 表 達 兩 個 主 要 的 意 思 。第 一  י 

當 動 詞 的 受 格 爲 無 生 命 時 ，它 的 基 本 意 義  

爲 帶 來 。這 受 詞 通 常 是 ：⑴ 敬 奉 給 耶 和 華  

以 回 應 祂 臨 格 的 供 物 （5/2吵 詩 七 六 11 ) ， 

尤 其 是 在 審 判 的 時 刻 （赛 十 八 7 ) 和 在 祂  

聖 殿 中 （詩 六 八 29 ) ; 或 ⑵ 贈 給 他 人 的 禮  

物 。以 色 列 被 亞 述 擄 去 被 視 爲 是 獻 給 亞 述  

的 禮 物 （何 十 6 י ( 並 以 色 列 把 油 送 到 埃  

及 當 作 賄 賂 （何 十 二 1 ) 。本 字 的 被 動 型  

態 是 用 來 描 寫 推 羅 的 擴 張 （赛 廿 三 7 ) 。

第 二 ，當 受 詞 是 人 的 時 候 ，本 字 根 的  

意 思 通 常 是 引 導 。本 動 詞 表 達 耶 和 華 在 三  

方 面 的 引 導 。首 先 ，以 色 列 未 來 再 被 建 立  

時 ，祂 將 引 導 以 色 列 人 歸 回 迦 南 地 ，然 後  

在 千 禧 年 的 國 度 中 ，耶 和 華 將 引 導 以 色 列  

走 一 條 他 們 不 會 絆 跌 的 路 （耶 卅 一  9 ) 。 

其 次 ，祂 將 引 導 所 有 尋 求 祂 的 人 進 入 大 衛  

之 約 的 祝 福 中 （赛 五 五 12 ) 。第 三 י 耶 和  

華 將 領 以 色 列 人 進 入 審 判 （詩 六 十 9 ;  一  

〇 八 1 0 等 ） 。還 有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用 法 是 彌  

突 亞 自 己 爲 百 姓 的 罪 ，像 羊 羔 一 樣 被 牽 到  

宰 殺 之 地 （赛 五 三 7 ) 。

2/·6βΖ ( 土 地 的 ）出 產 、收 穫 （1̂ 乂 在  

伯 廿 2 8 譯 爲 家 產 ）

主 要 是 指 直 接 從 土 地 生 出 的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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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同 義 字 / ? ν ί是 指 樹 和 其 他 植 物 的 果 寅  

( 參 結 卅 七 24 ) 。 強 調 出 產 的 『收  

成 、產 ® 』或 Γ 所 得 、進 項 J 。 主 要  

是 與 耶 和 華 的 祝 福 和 咒 詛 有 關 。在 摩 西 律  

法 之 約 中 ，土 地 受 到 祝 福 或 咒 阻 是 沿 以 色  

列 人 對 約 是 順 服 或 背 逆 （利 廿 六 4  ’ 20 ; 
申 一-־1  17 ; 卅 二 22 ) ，不 過 圾 後 在 千 禧  

年 中 י 她 將 得 到 土 地 方 面 的 祝 福 （結 卅 四  

27 ; 亞 八 12 ) 。通 常 審 判 是 透 過 耶 和 華 或  

另 一 國 家 毀 壞 一 國 的 出 產 而 表 明 出 來 （士  

六 4 ; 詩 七 八 46 ; 該 一  10 ) 。甚 至 一 個  

人 家 中 的 Γ 出 產 J 亦 可 能 迥 審 判 而 失 去 ’ 
這 是 本 字 比 喩 性 的 用 法 （伯 廿 28 ) 。

喇 八״ 、公 羊 角 、慶 典  

本 名 詞 ί δ 可 能 源 於 字 根 ）必化 /  

( B D B ) ，雖 然 有 些 人 認 爲 本 字 根 更 可 能  

是 少 6 / Γ 抛 擲 J 或 是 腓 尼 蕋 文 的 如 /  公  

羊 J 。從 用 法 上 來 笤 ，似 乎 這 兩 個 字 根 都  

可 能 以 單 數 名 詞 形 出 現 。在 出 十 九 1 3 和 扭  

六 章 用 來 召 集 會 衆 י 並 宣 吿 某 人 出 現 的 角  

聲 י 最 可 能 來 自 於 腓 尼 蕋 文 的 公  

羊 』 ，因 這 角 可 能 是 周 公 羊 的 角 製 成 的 。 

本 名 詞 與 有 顯 著 的 差 別 י 後 者 是 代  

表 任 何 種 類 的 喇 叭 或 角 之 一 般 性 且 最 普 通  

的 字 。有 人 以 爲 在 逬 六 韋 中 的 2/36以 與 禧  

年 開 始 時 所 吹 的 Γ 角 J 相 同 。就 另 一 方 面  

來 看 י 本 字 在 利 未 記 和 民 數 記 並 未 被 翻 譯  

出 來 ，只 是 音 譯 爲 棬 年 （ Jubilee ) 。這 些  

經 文 的 上 下 均 是 講 到 禧 年 ，此 時 地 土 要 休  

耕 ，所 有 的 產 業 （尤 其 是 地 土 、地 土 的 出  

產 和 奴 僕 ）要 歸 還 給 原 來 的 主 人 י 而 在 前  

一 年 耶 和 華 就 已 祝 福 地 土 ，其 出 產 是 給 百  

姓 在 禧 年 休 耕 時 吃 的 ，因 此 ，禧 年 可 能 來  

自 帶 來 。出 產 是 被 帶 來 י 預 備 在 休  

耕 的 禧 年 時 吃 ，而 財 產 要 咿 來 或 歸 還 給 原  

來 的 主 人 。禧 年 每 五 十 年 一 次 ，大 臜 罪 曰  

吹 「角 J ( 从 5 / 7 加 ）之 時 開 始 ，此 年 是 分 別  

出 來 歸 給 耶 和 華 的 聖 年 （利 廿 五 10〜 

15 ) °

6似 樹 的 出 產 、食 物 （费 四 四 1 9 ，和  

合 ：木 不 子 ；呂 本 ：樹 木 頭 ） 

6似 在 舊 約 僅 用 過 兩 次 。在 赛 四 四 19 
中 ，它 是 用 來 描 寫 以 木 頭 （或 樹 的 出 產 ） 

做 的 偶 像 。本 名 詞 在 伯 四 十 2 0 中 是 樹 所 出  

產 的 可 食 之 物 。

保敁1世界

本 名 詞 用 於 三 種 蕋 本 的 情 況 中 。第  

一 ，它 用 來 指 稱 爲 地 球 的 道 一 大 團 物 質 ， 

包 含 大 氣 層 或 諸 天 （參 詩 八 九 12 ; 撒 下 廿  

二  16 等 ） 。 常 與  ( 撒 上 二  8 ; 
赛 廿 六 9 ; 卅 四 1 等 ）平 ^ 或 爲 其 同 位  

語 ，此 時 ’e r q 意 爲 『世 界 』 ，是 其 最 廣 的  

意 義 。世 界 ^ 神 所 造 而 非 「假 神 』所 造  

( 耶 十 12 ; 詩 九 三 1 ) ，並 單 屬 於 祂 （詩  

廿 四 1 ) 。神 存 在 於 世 界 創 造 之 先 ，這 說  

明 神 的 永 恆 性 （詩 九 十 2 ) ，而 祂 的 智 慈  

( 也 許 是 代 表 基 督 ）存 在 於 世 界 創 造 之 前  

( 箴 八 ( י 31 26 。創 造 本 身 就 爲 神 的 榮 耀  

作 了 一 個 『 普 世 性 』 的 見 證 （ 詩 十  

九 4 ) ，應 該 會 使 耶 和 華 得 到 稱 頌 （詩 九  

八 2 ) 。耶 和 華 將 審 判 這 個 世 界 ，使 它 變  

爲 空 虛 （赛 廿 四 3 ) ，然 而 在 千 禧 年 時 ， 

神 將 使 以 色 列 發 芽 開 花 ，使 他 們 的 果 苡 充  

滿 全 世 界 （赛 廿 七 6 ) 。

第 二 ， 有 時 僅 限 於 鄉 問 田 園 或 適  

於 居 住 的 世 界 י 這 個 意 思 與 字 根 的 意 思 有  

更 密 切 的 關 係 ，它 是 指 農 作 物 所 生 長 的 世  

界 。這 在 審 判 巴 比 倫 王 （非 撒 但 ）的 經 文  

中 可 以 看 見 ，神 要 使 世 界 或 適 於 居 住 的 世  

界 恧 動 （赛 十 三 11 ; 十 四 1 7 ) 。閃 電 被  

說 成 是 照 亮 世 界 —— 無 疑 它 是 指 一 塊 有 限  

的 地 區 而 言 （詩 七 七 18 ; 九 七 4  ) 。

第 三 ^ י ^ 亦 可 指 居 住 在 整 個 地 球 上  

的 居 民 。這 個 可 由 與 ( 詩 九  

8 ) 和 ( 詩 九 六 1 3 ; 九 八 9 ) 平  

行 而 看 出 。這 琪 上 下 文 所 提 到 的 是 耶 和 華  

對 世 上 居 民 的 審 判 —— 以 公 義 執 行 並 敎 導  

人 學 習 耶 和 華 公 義 的 審 判 （赛 廿 六 9 ; 卅  

四 1 ) ο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可 以 淸 楚 看 到 反 反 丨 有 地  

球 連 帶 其 上 之 居 民 的 意 思 。每 一 件 東 西 都  

屬 於 耶 和 華 ，是 祂 所 創 造 的 （ 詩 五  

十 1 2 ) 。耶 和 華 獨 自 統 治 這 世 界 （伯 卅 四  

13 ; ® — 5 ) ，並 祂 的 能 力 遍 及 全 地 ’而  

全 地 亦 行 一 切 祂 所 吩 咐 的 （伯 卅 七 12 ; 詩  

九 七 4  )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V II，p p，75 —85·
R. Hi A.

836  D5； (y& b a m ) 版 行 兄 系 的 氣 務

母 系 名 詞  

8 3 6 a ־כם1  ； 丈 夫 的 兄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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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b ה+  מ ב ) י y b i m a ) 兄 弟 之 妻

這 個 來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之 主 要 基 本 意 思  

是 Γ 負 起 娶 箅 嫂 י 俾爲死去之弟兄生餐一  

名 男 性 後 嗣 之 责 』。本励詞字根可能是來  

自 名 詞 丈 夫 之 兄 弟 P i e l励 詞  

( B D B ) ，然而因爲摩西律法規定丈夫的  

兄 弟 有 義 務 娶 寡 嫂 生 子 爲 亡 兄 立 後 ’本字  

便 發 展 出 其 特 別 的 意 義 。烏加列文的字根  

是 指 ־》 生 』、 ״ ־ 創 造 』 ，衍 生 的 名  

詞 ，葸 思 可 能 是 『女 性 祖 先 J ’做爲  

女 神 亞 傘 特 （ A n a th  ) 的 稱 號 （ 

參 D a h o o d，5 必//似 46: 313; U T  19: no . 

1065 ) °
本 動 詞 字 根 馑 用 在 兩 處 薇 約 的 經 文  

中 ：創 卅 八 苺 和 申 廿 五 窣 。在 創 卅 八  י 8
猶大用本 字 根 來 鼓 勵 他 兒 子 俄 南 娶 俄 南 兄  

弟 之 妻 他 瑪 ，到 她 那 琪 並 爲 他 兄 弟 珥 立  

後 。上 下 文 淸 楚 指 出 俄 南 應 和 他 瑪 同 房 ’ 
以生一男嗣以爲珥留名 °

創 卅 八 窣 說 明 一 個 原 則 ，人 稱 『兄弟  

婚 姻 法  j  ( L aw  o f  L ev ira te  m a rria g e  י ( 

這 律 法 記 載 在 申 廿 五 5 〜 1 0 ,其 目 的 是 要  

爲 一 已 死 而 沒 有 兒 子 的 人 立 子 嗣 ，以致這  

死 人 的 名 能 在 以 色 列 中 得 以 延 續 下 去  

( 爲 …… 建 立 家 室 ） י 並他的家 產 可 以 存  

留 在 他 的 名 下 。這 律 法 僅 適 用 於 一 個 死 去  

而 沒 有 男 性 子 嗣 的 人 身 上 。這苏婦與她丈  

夫 兄 弟 同 房 所 生 的 第 一 個 兒 子 要 冠 他 『法 

律 上 的 』父 親 （即 他 母 親 先 前 的 丈 夫 ）之 

名 ，雖 然 他 是 由 父 親 的 代 理 人 生 的 。法律  

禁 止 寒 婦 嫁 給 她 丈 夫 家 族 以 外 的 人 ，由此 

可 見 在 家 族 中 留 名 的 重 要 性 。當然這風俗  

使得財產所有榴不會傅給家族以外的人。

負 起 爲 已 死 兄 弟 履 行 這 義 務 的 责 任 爲  

y S fta m 的 基 本 总 義 。如果丈夫之兄弟拒絕  

爲 他 已 死 的 兄 弟 盡 這 義 務 ，那麼他哥哿的  

裘 就 要 當 著 長 老 的 面 脫 了 他 的 鞋 ，吐唾沫  

在 他 臉 上 ，公 然 遨 辱 他 。從 那 時 開 始 ，全 

以色列中人都稱他爲『脫 鞋 之 家 』。

丈 夫 之 兄 弟

本 陽 性 名 詞 僅 用 在 申 廿 五 斑 ，指丈夫  

的 兄 弟 י 即上面所描述要爲已死之兄弟履  

行 義 務 的 。履行此兄弟婚姻義務最有名的  

寅 例 是 在 路 得 記 中 י 波阿斯爲死去的親戚  

履 行 此 義 務 ，娶了路得並爲他已死的親族  

立 子 嗣 。然 而 ，另一聖經原則也是路得記

中 之 推 論 的 一 部 分 —— 即 爲 貧 窮 的 至 近 親  

屬 臜 地 י 波 阿 斯 按 此 原 則 贖 回 拿 俄 米 在 她  

貧 窮 時 所 寶 掉 的 土 地 。 是 指 履 行 兄  

弟 婚 姻 法 中 所 描 述 的 義 務 ，而 尽 5 7 / 是 描  

寫 臜 回 財 產 的 行 励 （參 N o. 300c ) 。

在 路 得 記 中 ，至 近 的 親 屣 願 臜 回 傘 俄  

米 在 貧 窮 時 所 出 贾 的 財 產 ，但 當 他 發 現 他  

同 時 必 須 履 行 兄 弟 婚 姻 法 中 的 義 務 而 娶 路  

得 時 י 道 兩 項 责 任 他 都 拒 絕 履 行 。就 在 此  

時 波 阿 斯 负 起 了 這 些 责 任 。

兄 弟 之 妻  

U T  19: no. 1 0 6 5 譯 作 『 兄 弟 之 寡  

誔 j י  並 提 出 『 （女 英 雄 的 ） 「女 性 祖 先  

之 意 。 其 變 體 的 母 音 標 點 爲  

和 y M m «?/!， 是 用 在 申 廿 五 齋 的 經  

文 中 י 用 來 指 『兄 弟 之 寒 妻 』 。在 路 得 記  

中 ，本 字 未 用 在 兄 弟 婚 姻 的 上 下 文 僅 是 指  

路 得 的 『嫂 子 』俄 珥 巴 （得 一  15 ) 。

參 考 書 目 ：E· A. Speiser“ O f Shoes and 
Shekels״ in O rien ta l a n d  B iblical S tud ies  
U niv o f  Pennsylvania, 1967, pp. 151 56־ ־ .

R . H . A·

837 是 :?·ש  或 變 爲 乾 的 、乾

‘ 、使 乾 燥 、枯 萎

衍 生 詞

8 3 7 a ש+  כ ) י y a b d s h ) 乾 的 、乾  

8 3 7 b  ! שה &yabb) נב sh& ) 虼 也  

837c ת3נ  ש  (y a b b e sh e t) 乾 也 出 現

在 詩 九 五 5 ; 出 四 9

本 字 根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思 是 ־1 缺 乏 必 須  

的 或 正 常 的 液 體 而 變 爲 乾 燥 』 。同 義 字  

幾 乎 與 相 等 י 然 而 較  

^ 用 來 指 水 域 變 乾 ，而 較 ^ : 用 來 描

述 植 物 的 枯 乾 。

雖 然 本 励 詞 字 根 是 用 來 表 達 植 物 因 內  

在 缺 水 而 枯 萎 ，和 土 地 因 無 雨 水 的 滋 潤 而  

焦 乾 的 觀 念 ，本 字 根 在 舊 約 中 主 要 是 用 來  

傅 達 四 個 签 本 的 神 學 眞 理 。第 一 ，本 字 根  

被 用 來 描 述 兩 個 重 要 的 舊 約 神 踉 ：在 挪 亞  

洪 水 後 י 神 使 地 上 的 水 乾 了 （創 八 7 ’ 
1 4 ) ，和 在 出 埃 及 中 ^ 神 使 紅 海 的 水 乾  

了 י  因 此 以 色 列 的 百 姓 得 以 越 過 紅 海 ’離  

開 埃 及 ，並 在 征 服 迦 南 之 際 ，神 使 約 但 河  

的 水 枯 乾 （逬 二 10 ; 詩 七 四 15 ) °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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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神 學 眞 理 與 第 一 個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其用 

來י 描 述 神 的 某 些 屣 性 。神 使 約 但 河 乾 涸 

正如先前祂使紅海變爲乾地中沿出祂的不 

變 性 （扭 四 23 ) 。神能吩咐植物和土地枯 

乾 ，這 強 調 神 的 至 髙 主 權 （赛 四 十 24 ; 結 

十 七 2 4 等 ）。神的無所不能亦可淸楚地在 

以 上 所 提 到 的 神 躜 中 莳 見 （參 伯 十

。( 15 二

第 三 個 由 本 励 詞 所 傅 達 的 © 理是-審 

判 。耶 和 華 使 一 個 地 方 不 降 雨 ，江河與農 

那 地 便 荒 蕪 。迢種表現在外י作 物 也 枯 乾 

在 整 個 嵆 約 中是極爲平常י在 物 質 的 審 判 

的 。迢 種 型 態 的 審 判 降 臨 在 摩 押 （费十五 

6)、埃 及 （费 十 九 5 〜 7  ; 亞 十 11 ) 、巴 

以及以色36 ) י 比 倫 （耶 五 十 38 ; 五一 

列 和 猶 大 的 大 部 分 （耶 十 二 4  ; 賽四 

二 15 ; 珥一  2 0 等 ）。以色列被分散直到 

末 時 ，這 被 象 徴 爲 枯 骨 （結 卅 七 11 ) 。與 

神敵對的 個 人 有 時 受 的 審 判 是 一 個 肢 體 枯 

忘記神的17 ) י 一־־|־乾 （王 上 十 三 4 ; 亞 

人 將 如 枯 槁 的 植 物 般 滅 亡 （伯 八 12 ; 十五

。( 16 30 ;十八 

最 後 ，人 類 和 生 命 的 脆 弱 被 比 喩 爲 會 

枯 乾 的 草 （赛 四 十 7 〜 8  ) 。人類生命年限 

的 短 暫 被 比 擬 爲 早 上 生 長 ，晚上枯乾死亡 

的 草 （詩 九 十 6 ) 。接 著 這 便 對 比 於 神 話 

語 的 永 恆 性 （费 四 十 7 〜 8  ) 。人失去生命 

這 在 彌 镟 亞 詩 笳 中 被 比 喩 爲 陶י力 與 力 位 

而 人 的 困 苦 （詩י ( 器 的 乾 裂 （詩 廿 二 15 
11 )和 死 亡 （伯 十 四 11 ) 再次 י 一 〇 二 4 

被 比 喩 成 枯 乾 的 草 。憂傷的靈甚至可能造 

成 身 心 性 的 疾 病 （「使 骨 枯 乾 』 ，箴十七

° ( 22

2/ό δέθ Α 乾 涸 的 、乾 的 

雖 然 本 字 與 它 勋 詞 的 字 根 相 同 ，但它 

可 能 是 分 詞 形 式 固 定 作 形 容 詞 用 —— 許多 

狀 態 励 詞 的 這 三 個 形 （励 詞 、分 詞 、形容

詞 ）都 是 相 同 的。

主 要 是 用 在 比 喩 筆 法 。主 的 審 

判 被 比 喩 爲 乾 柴 木 燒 著 （結 廿 47  ; 鴻 

一  10 ) 。其 他 藉 『乾 涸 』這 比 喩 傅 達 的 槪 

念 有 不 斷 地 俊 擾 （伯 十 三 25 ) ，被 擄 的 以 

耶 和 華 至 高 的 主י 4 ) י 色 列 人 （結 卅 七 2 
權 （結 十 七 24 ) ，對 食 物 的 欲 望 （民 ^ -一 

。(6)以 及 太 監 不 生 育 （赛 五 六 3

乾 地 、乾 的 地 土

同 義 字 /心& ^ 在 葱 義 上 與 之 相 同 ，而  

強 調 「乾 旱 J 。

強 調 乾 地 ，與 水 域 對 比 （參  

傘 二 1 0 ) 。本 名 詞 部 分 描 寫 兩 個 基 本 的 神  

學 性 取 件 ：在 創 造 中 י 乾 地 與 水 分 開 （創  

一  9 〜 1 0 ) ; 在 出 埃 及 和 征 服 迦 南 時 分 別  

越 過 紅 海 和 約 但 河 （出 十 四 1 6 〜 2 9  ; 尼 九  

11 ) °

R . Η . A .

ת ^ ג י  ( y a b b e s h e t)見  W ile

838 ב3ל   “ SgraW 耕 種 、務 農

衍 生 詞  

838a ב  ע  田地

839 ^ה  I י 受 苦 、 憂 傷 、折 磨

衍 生 詞

839a ך1  ) יגו ^ d g d n ) 憂 傷 、悲

哀 、痛 苦  

839b 憂 תרגה+  傷 、 悲 哀

、 憂 愁

本 字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思 是 由 困 苦 引 起 的  

心 中 煩 惱 。如 舛 強 調 困 苦 時 心 中 的 憂 愁 ， 

/C0 V2Z7弓茧調痛苦 ? ά/ϊό‘ י ® ■ 降 卑 〇

在 耶 利 米 哀 歌 中 ，本 字 根 是 描 寫 因 神  

在 主 前 5 8 6 年 的 審 判 所 造 成 的 耶 路 撒 冷 之  

悲 哀 。耶 路 撒 冷 重 大 的 罪 惡 引 發 了 這 場 神  

極 其 不 願 意 施 行 的 審 判 。以 色 列 亦 將 在 末  

曰 的 審 判 中 迥 到 苦 難 （番 三 18 ) 。這 種 哀  

傷 扱 後 終 將 除 去 ，而 加 在 苦 待 以 色 列 之 人  

身 上 י 因 爲 神 要 按 其 信 贸 和 憐 憫 使 以 色 列  

再 被 建 立 （哀 三 3 2 〜 3 3  ; 赛 五 一  1 1 ， 

23 ; 參 赛 卅 五 1 0 的 少 扭 如 ） 。

哀 傷 、憂 傷 、痛 苦  

它 是 用 來 描 寫 個 人 在 艱 難 時 的 愁 苦  

( 如 大 衛 被 敵 人 追 逐 י 詩 卅 一  10 ) 和 整 個  

國 家 的 憂 傷 （結 廿 三 33 ) 哀 愁 。嚴 颀 的 審  

判 表 現 出 神 的 能 力 （詩 一 〇 七 39 ) ，雖 然  

神 因 以 色 列 的 背 逆 憂 傷 （耶 八 1 8 ) 。

松 沖 憂 傷 、悲 哀 、 憂 愁

本 名 詞 強 調 憂 愁 時 哀 傷 的 情 緖 ’這 種  

擔 憂 是 發 生 在 愚 昧 之 子 的 父 母 身 上 （箴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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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  (y a g a )  I I

1 ) 以 及 掰 曲 悖 逆 的 人 心 上 （ 箴 十  

四 1 3 ) 。僅 有 神 的 話 可 以 使 人 從 這 _ 心 態  

得 到 釋 放 。 （詩 —— 九 28 ) 。

R. Η. A.

840 (2/初 幻 I I 推 走 僅 以 Hiphil
見 於 撒 下 廿 13

!737)2/0〉 ； ^גי  見  839a.
見 יגור  843a·
ע ד ל  見  842a.

爲 יגן 841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41a tn i 以〇̂ 酒 _ 、 葡 萄 押 汁  

器 、榨 葡 萄 用 的 大 桶

841b גתית 意 思 不 詳 ，可

能是一種樂器

可 能 源 自 ( B D B  ) 。主要的意思  

是 ז 搾 葡 萄 汁 所 用 的 大 桶 』（與 同  

義 ）， 是 描 述 收 取 押 ：所 流 出 之 果  

汁 的 容 器 。

律 法 禁 止 在 安 息 日 醉 酒 （參 尼 十  

三 15 ) 。神 的 審 判 被 比 喩 爲 踹 酒 醉 （參哀 

一  15 ; 赛 六 三 2 ) 。

早 在 亞 馬 拿 泥 版 （A m arna  l e t t e r ) 時 

代 就 已 有 本 字 ，以 之 字 形 見 於 該  

文件中的地名。

R. Η. A.

迦特

這 是 一 個 音 樂 的 術 語 י 其 意 思 不 確  

定 י 也 許 它 與 非 利 士 的 城 市 迦 特 有 關 י 出 

現 在 三 首 詩 篇 標 題 中 （八 ；八 一 ；八 

四 ）。每 次 它 都 與 介 系 詞 W 『在 …… 之 

上 j ״、 根־ 據 … … j 或 甚 至 『以 …… 方 

式 j 相 連 。因 爲 纟 扣 亦 爲 葡 萄 搾 酒 器 的 意  

思 ，所 以 有 人 覺 得 它 是 指 住 棚 節 時 ，慶祝  

葡 萄 的 收 成 。這 三 首 詩 篇 皆 爲 喜 樂 的 讚 美  

詩 歌 。另 一 些 釋 經 家 認 爲 迦 特 是 指 一 個 調  

子 或 是 迦 特 城 著 名 的 一 種 樂 器 。大衛曾經  

當 過 迦 特 的 屬 臣 幾 個 月 ，可能是在那時對  

它 熟 悉 。其 他 這 類 術 語 見 。

H. W.

842 〜 郎 如 ‘ ע 辛 勤 、 勞 力 、 變 爲

▲ 倦

衍生詞

8 4 2 a  1/̂  收 獲 （勞 力 的

產 物 ） 僅 見 於 伯 廿 18
8 4 2 b  y j j  以 郎 如 ‘ ^ 疲 倦 的 、獻

煩的

8 4 2 c  t n y y  ( y g i ‘ a) 疲 傲 的

8 4 2 d ע  י ג י  ( ι /ά ρ ϊα ‘） 疲 倦 的 鹿  

見 於 伯 三 1 7 中 ，在 片 語 y g r g  
中 爲 附 颶 形 複 數 ，此片語  

意 “ 缺 乏 氣 力 ，即困乏

8 4 2 e ע  י ע  ( Υ ί / ία ‘ ） 勞 苦 、產物

本 字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思 是 ״ 工־ 作 直 到 疲  

倦 且 力 竭 』 。兩 個 同 義 字 少 5 #印 和 /δ ’ό 
( 見 該 字 ）傾 向 於 強 調 『疲 倦 ，厭 倦 J 的  

意 味 。形 容 詞 2 /0 ^彳《彡‘ 在 形 式 上 相 同 ，且  

譯 作 疲 倦 的 、厭 煩 的 、勞 苦 的 。

本 字 根 用 來 表 達 兩 個 基 本 的 意 義 ：（1) 
強 調 工 作 的 辛 勞 ，⑵ 因 勞 力 而 造 成 的 疲 倦  

或 厭 倦 。神 的 意 思 是 定規辛勞應會帶出最  

後 成 果 的 好 處 。在農業方面這是特別眞實  

的 （密 廿 四 13 ) 。不過每當以色列人爲偶  

像 勞 力 並 厭 煩 耶 和 華 的 作 爲 時 （赛 五  

七 1 0 · ·瑪 二 1 7 ) י  她 便 收 割 她 所 勞 力 的  

成 果 י 即 神 的 審 判 。這 審 判 通 常 以 旱 災 、 

饑 荒 和 荒 蕪 的 方 式 臨 到 ，以致以色列人不  

能 收 成 地 的 果 资 。這接著又使以色列人抱  

怨 她 在 土 地 上 的 辛 勞 是 徒 然 的 （赛四  

九 4 ) 。不 過 ，主 應 許 在 千 禧 年 以 色 列 的  

辛 勞 將 不 復 徒 然 ，她 將 收 割 土 地 的 果  

资 —— 她 勞 力 的 成 果 （赛 六 二 8 ; 六 

五 23 ) 。類 似 的 審 判 型 態 也 臨 到 巴 比 倫 ’ 
因 爲 她 爲 巫 術 勞 力 （赛 四 七 1 2 ， 15 ) 。不 

過 ，巴 比 倫 卻 不 得 釋 放 （耶五一  58 ; 哈二  

13 ) °
聖 經 警 吿 不 要 爲 財 富 勞 力 ，因爲愚昧  

者 的 勞 碌 י 終 必 使 自 己 困 乏 （箴 廿 三 4 ;  

傅 十 15 ) 。

因 爲 以 色 列 因 拜 偶 像 而 r 厭 煩 J 主的  

道 路 ，他 們 亦 會 因 主 的 審 判 而 『疲 乏 *־
( 哀 五 5 ) 。人 的 身 體 和 情 緖 會 疲 乏 ’然 

而 主 的 作 爲 和 道 路 卻 永 不 困 乏 （赛 四 十 28 

〜 3 1  ; 詩 六 8 ) 。主 僅 因 人 的 罪 惡 而 感 厭  

煩 （參 赛 四 三 24  ) 。

辛 勤 、 勞 力 、 產 品 、 收 

獲 （R S V 在 赛 四 五 1 4 中 譯 爲 財 富 ’和 

合 ：『貨 物 J ; 呂 本 ：Γ 所 得 之 利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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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ד  י  (ya d )

本 名 詞 是 指 受 造 物 所 作 י 會 生 出 產 品  

的 工 作 。它 最 主 要 是 用 來 描 述 農 業 和 励 物  

耕 作 上 勞 力 的 成 果 。一 個 人 吃 自 己 勞 碌 得  

來 的 是 神 的 祝 福 （詩 一 二 八 2 י ( 但 如 果  

以 色 列 人 轉 離 主 的 道 路 ，並 爲 邪 惡 勞 碌  

( 赛 五 五 2 ; 何 十 二 8 י ( 神 保 証 要 用 饑  

荒 來 審 判 她 （申 廿 八 33 ; 參 耶 三 24 ; 該  

一  11 ) 。本 字 作 此 意 時 ，名 詞 強 調 勞 綠 最  

終 的 結 果 被 摧 毀 י 而 励 詞 則 指 產 生 煅 後 果  

贲 的 勞 碌 行 動 。埃 及 是 透 過 瘟 疫 迥 到 類 似  

的 審 判 （詩 七 八 46 ) 。尼 希 米 曾 蝥 吿 贵 宵  

和 官 長 若 不 照 所 答 應 的 去 行 ，會 受 類 似 的  

管 敎 （尼 五 13 ) ，而 大 衛 祈 求 道 樣 的 審 判  

落 在 他 仇 敵 的 身 上 （詩 一 〇 九 11 ) 。

R. Η. A.

ר ע 843  害 怕 、懼 怕

衍 生 字

843a ר  害 יגו 怕  ί$  見 於

耶 廿 二 25 ; 卅 九 7

基 本 的 意 義 是 大 大 的 惟 怕 某 亊  

( 與 類 似 ，見 該 字 ） 。沖 斤 ) ״ 見 該  

字 ）有 「敬 畏 J 之 意 味 ，也 許 爲 々i r ז  害  

怕 J ( 見 該 字 ）的 副 形 。

本 字 根 主 要 是 描 寫 當 一 個 人 已 違 背 或  

認 爲 他 已 違 背 神 之 原 則 時 的 畏 怫 （申 廿 八  

60 ; 伯 九 28 ; 詩  九 39 ) 。當 金 牛 牺

被 鑄 造 時 ，摩 西 甚 害 怕 （申 九 19 ) 。

R. Η. A.

844 י  י  手 、能 力 、紀 念 物 、輪

軸 、榫 、 支 撑 端 、部 分 、 時 問

本 名 詞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思 是 「手 臂 的 末  

端 ，用 以 執 行 人 意 志 的 功 能 j 。

本 字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人 的 手 ，作 正 常 工  

作 的 功 能 （創 五 29 ) ，不 論 是 好 的 或 壞 的  

( 創 四  11 ) 。 ( 以 牙 還 牙 ， 

hand  for hand  ) 的 律 法 是 一 種 處 罰 י 其 作  

法 包 含 毀 壞 他 人 身 體 的 部 分 以 報 應 對 方 對  

自 己 身 體 的 損 毀 （參 H arris, R . L .，M o «  ־־
G o d 9s E tern a l C reation, M oody, 1971，pp. 
117—18 ) 0

本 字 在 神 學 上 的 重 要 性 在 於 其 惯 用 語  

的 各 種 用 法 。這 些 用 法 皆 源 自 手 的 廣 泛 用  

途 。 Γ 入 某 人 手 中 （或 在 某 人 手 下 ） J 是

表 達 對 某 人 或 某 物 的 權 威 ，這 榴 威 包 括 责  

任 、 關 懷 ，和 管 理 。 在 亞 馬 拿 泥 版  

( A m arna letter ) 中 迦 י  南 語  意 爲

「在 他 手 中 j 。人 類 應 「管 理 j 所 有 其 他  

的 生 物 （創 九 2 ) 。撒 拉 對 夏 甲 的 權 柄  

( 創 十 六 6 ， 9 ) ，約 瑟 對 波 提 乏 家 的 權 柄  

( 創 卅 九 3 〜 8  ) ，摩 西 和 亞 倫 對 以 色 列 的  

權 柄 （民 卅 三 1 ) ，和 大 衛 對 亞 蘭 的 權 柄  

( 代 上 十 八 3 ) ，所 有 這 些 都 由 這 個 片 語  

表 達 出 來 。耶 和 華 對 我 們 的 生 命 有 主 權 ， 

我 們 將 自 己 的 心 和 靈 交 託 在 祂 的 看 顧 、主  

榴 和 審 判 之 下 （詩 卅 一  5 ， 15 ; 撒 下 廿 四  

14 ) 。此 外 ，當 一 個 人 「被 交 在 某 人 手  

中 J 時 ，道 個 惯 用 語 是 描 述 『戰 勝 那 個  

人 J 。相 反 地 י 釋 放 被 描 述 成 『被 拯 救 脫  

離 某 人 之 手 _ !。耶 和 華 常 應 許 以 色 列 說  י
祂 要 將 她 的 仇 敵 『交 付 在 她 手 中 j  ( 創 四  

九 8 ; 逬 六 2 ) ，而 祂 要 將 以 色 列 「從 她  

仇 敵 的 手 中 拯 救 出 來 J ( 出 三 8 ) 。逃 城  

可 使 誤 殺 人 者 從 報 血 仇 者 的 手 中 被 拯 救 出  

來 （民 卅 五 1 5 ) 。

手 象 徵 「 權 勢 」 和 「 力 蛰 』 （ 申 

八 17 ) 。申 卅 二 3 6 「手 力 用 盡 J 是 描 寫  

以 色 列 失 去 能 力 。摩 西 的 手 很 生 動 地 用 來  

描 述 對 埃 及 所 降 之 災 的 能 力 （出 十 12〜 

2 5 ) 。這 比 喩 最 値 得 注 意 的 用 法 是 它 表 達  

了 神 的 權 能 。代 上 廿 九 1 2 宣 吿 耶 和 華 的 手  

有 大 能 和 大 力 （參 詩 八 九 13 ) 。祂 的 手 並  

未 縮 短 』 （或 軟 弱 ；赛 五 九 1 ) ，而 是  

有 能 力 的 。有 關 祂 權 能 的 一 個 有 力 的 證 明  

是 祂 將 以 色 列 從 埃 及 拯 救 出 來 （出 十 三 3 
〜 1 6  ; 民 卅 三 3 ) 。藉 著 這 件 事 ，列 國 都  

親 眼 看 見 耶 和 華 的 能 力 （畨 四 24 ) 。祂 的  

手 創 造 了 世 界 （詩 八 6 ; 九 五 5 ) ，並 施

行 誠 苡 和 公 平 （詩 ---------- 7 ) 。祂 用 手 扶

持 並 引 導 義 人 （ 詩 卅 七 2 4 ;  — 三  

九 י ( 10 祂 繼 續 爲 我 們 舉 手 （ 詩  

十 1 2 ) 。由 此 推 論 出 的 一 個 槪 念 是 完 成 一  

件 任 務 的 Γ 能 力 J 。片 語 「手 所 及 J 或  

Γ 手 翊 得 』是 指 做 某 事 或 得 到 某 物 的 能 力  

( 利 十 四 2 1〜3 2 ) 。

Γ 持 有 J 是 手 的 一 個 普 通 功 用 。因  

此 ， r 在 一 個 人 的 手 中 』通 常 具 有 那 個  

含 義 。以 實 瑪 利 人 有 約 瑟 在 他 們 手 下 （創  

卅 九 1 ) 。耶 和 華 宣 吿 說 祂 要 將 大 衛 的 國  

從 他 兒 子 手 中 奪 回 （王 上 -f^一  1 2 , 31〜 

35 ) °
Γ 順 服 菜 人 ·1是 用 「將 一 個 人 的 手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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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某 人 之 下 』的 片 語 來 表 示 。所 羅 門 的 官  

员 們 都 「順 服 J 他 （代 上 廿 九 24 ) 。耶 和  

華 勸 以 色 列 人 要 順 服 』他 ，不 要 背 叛 。

伸־״ 手 』傅 達 兩 個 槪 念 。它 表 達 「攻  

擊 J 一 個 目 標 （密 八 ( י 26 19 ; 第 二 ，它  

描 述 詩 人 對 神 的 渴 游 （詩 一 四 三 6 ) 。

「將 手 放 在 某 物 上 面 J 是 表 示 『工  

作 J 和 一 個 人 所 參 與 的 活 動 （申 二 7 ; 卅  

9 ) 。 堅־״ 固 某 人 的 手 J 是 幣 助 某 人 （參 約  

拿 單 胬 助 大 衛 ；撒 上 廿 三 16 ) 。

執 意 的 悖 逆 是 用 『高 高 的 手 J 這 片 語  

來 表 達 （民 十 五 3 0 , 和 合 作 『檀 敢 行  

事 J ) 。相 反 地 י 同 樣 的 詞 句 也 表 達 神 的  

大 能 將 以 色 列 人 從 埃 及 拯 救 出 來 （出 十 四

8 ) 。 『搖 手 《! 象 徵 神 對 審 判 的 警 吿 和 審 判  

時 的 毀 滅 （赛 十 32 ; 十 九 16 ) 。同 樣 地 ， 

這 _ 也 代 表 心 中 的 輕 視 （番 二 15 ) 。

把־״ 手 放 在 …… 上 面 』有 四 個 基 本 的  

含 義 。第 一 י  這 片 語 是 用 來 描 寫 殺 害 （創  

卅 七 2 2 ， 27 ) ; 第 二 י 它 是 用 在 祝 福 的 儀  

式 方 面 （參 創 四 八 17 ) ; 第 三 י 任 命 一 個  

特 殊 的 職 位 或 任 務 時 ，通 常 會 有 按 手 （參  

摩 西 令 約 徑 亞 就 職 ；徒 十 三 1〜 3 ) ; 第  

四 ，『替 代 』這 個 重 要 的 神 學 觀 念 不 斷 以  

按 手 在 一 祭 牲 來 描 述 。在 大 贖 罪 日 ，大 祭  

司 藉 著 按 手 在 公 羊 的 頭 上 ，將 全 國 百 姓 的  

罪 轉 移 到 公 羊 的 身 上 （替 代 ） 。單 獨 的 個  

人 描 述 他 們 的 罪 ，藉 著 這 方 式 罪 便 轉 移 給  

祭 牲 י 由 祭 牲 背 負 （出 廿 九 1 0 〜 1 9  ; 利 一  

4  ) 。最 後 י 基 督 在 十 架 上 背 負 我 們 的 罪  י
應 驗 了 這 象 徵 性 的 比 喩 （西 二 14 ) 。

「舉 手 J 表 示 好 幾 個 意 思 。首 先 ，當  

一 個 人 向 聖 所 舉 手 是 象 徵 禱 吿 （詩 廿  

八 2 ) ; 第 二 ，舉 手 反 覆 地 出 現 在 公 開 的  

祝 福 中 （利 九 22 ) 。第 三 ；通 常 一 個 人 起  

誓 時 會 舉 手 。當 亞 伯 蘭 起 誓 不 取 戰 利 品  

時 ，他 向 所 多 瑪 王 舉 手 。另 一 個 表 達 起 誓  

的 方 法 是 將 手 放 在 另 一 個 人 的 腿 下 面 ，如  

亞 伯 拉 罕 的 僕 人 起 誓 保 証 會 忠 於 亞 伯 拉 罕  

所 托 時 所 做 的 （創 廿 四 2 ， 9 ) 。聖 經 中 最  

重 要 的 起 誓 是 那 些 神 以 擬 人 化 的 方 式 所 起  

的 誓 。聖 經 中 令 人 印 象 最 深 刻 且 帶 有 這 記  

號 的 起 誓 י 是 神 無 條 件 且 永 恆 的 約 י 應 許  

有 一 國 要 從 亞 伯 蘭 而 出 ，並 透 過 這 個 國  

家 —— 以 色 列 —— 來 祝 福 世 界 （創 十 二 1 
〜 3  : 參 出 六 8 ; 民 十 四 30 ) 。神 亦 發 誓  

要 向 流 祂 僕 人 血 的 人 報 復 （申 卅 二 40 ) 。

惯 用 語 充־״ 滿 雙 手 J 描 述 奉 獻 。有 些

人 以 爲 可 能 充 滿 的 意 思 是 意 味 雙 手 已 滿 而  

無 暇 做 其 他 的 琪 。不 過 ，另 一 些 人 以 爲  

「充 滿 J 是 指 充 滿 著 獻 祭 的 東 西 ，因 爲 逭  

片 語 絕 大 多 數 是 用 在 任 命 祭 司 時 （出 廿 九  

9 〜 3 5 ; 十 六 3 2 )  〇禮 儀 上 的 洗 淨 是 用  

洗־״ 手 j 來 描 寫 （利 五 11 ) ，它 使 此 人 在  

禮 儀 上 是 義 的 （撒 下 廿 二 21 ) ，此 象 徵 的  

行 励 亦 表 示 「罪 得 赦 免 J ( 申 廿 一  6 〜 7  ; 
參 太 廿 七 24 ) 。

施 捨 給 人 是 「鬆 開 手 』 （申 十 五 8 ，

1 1 ) ，而 「糌 手 』是 扣 留 不 給 （ 申 十  

五 7 ) 。神 張 手 以 滿 足 凡 有 生 氣 者 的 需 要  

( 詩 一 四 五 1 6 ) 。

一 個 「使 他 的 手 鬆 弛 J ( 或 是 將 他 的  

手 收 回 ）的 人 是 『放 棄 、不 顧 j  ( ®  
十 6 ) ; 懶 惰 的 人 『將 手 埋 在 盤 子 與 』

( 箴 十 九 24 ) 。安 靜 之 人 是 『用 手 搗 口  J 
( 箴 卅 32 ) ׳ 。

手 很 有 趣 的 用 來 指 一 個 定־״ 例 』 （拉  

三 י 10 呂 本 ： 手־״ 所 定 的 例 J ) ，或 指 可  

能 用 來 立 約 或 作 爲 宗 敎 紀 念 的 一 個 ״ 紀־ 念  

碑 』 （參 夏 瑣 的 禮 儀 性 石 柱 ，參 撒 上 十 五  

12 ; 赛 五 六 5 ) 。律 法 以 象 徵 的 方 式 繫 在  

以 色 列 人 手 上 ，提 醒 他 們 律 法 是 生 活 的 中  

心 （申 六 8 ) 。透 過 中 間 人 下 達 法 令 或 神  

的 話 是 用 『藉 著 某 人 之 手 J 來 表 達 。

也 許 雙 手 交 握 使 人 想 到 用 2/5^ 來 表 示  

把 銅 海 的 輪 子 連 在 一 起 的 「輪 軸 ■I ( 王 上  

七 3 2〜 3 3 ) י  和 將 帳 藉 或 聖 殿 的 木 頭 接 起  

來 的 Γ 支 撐 端 J ( 榫 ，出 廿 六 1 7 〜 19 ; 王  

上 七 3 5 〜 3 6  ) 。手 垂 在 身 體 兩 側 י 這 最 可  

能 使 得 有 『旁 邊 、岸 邊 或 邊 緣 之 意  

( 出 二 5 ; 民 二 17 ; 卅 四 3 ) 。雙 手 展 開  

是 表 示 Γ 寬 廣 的 地 方 』 （創 卅 四 21 ) 。手 

亦 可 指 Γ 部 分 』或 Γ 倍 J ( 創 四 三 34 ; 四 

七 24 ) 。一 個 不 同 的 字 根 ז 愛 』可 能  

是 將 赛 五 七 8 ，1 0 中 譯 作 ז 陰 莖 J 
的 根 據 （參  U G  19: no· 1072 )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 IX , p p .4 2 6  — 29· 
T H A T , I, p p .6 6 7 - 7 3  °

R . H . A .

845 ד  ד I 抽 י 敗

846 דד  π י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4 6 a h־  'T  ( y S r f i r f )親 愛 的 （人

) 、 可 愛 的 （ 名 詞 ，形 容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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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b  tn iT T  ( Y d i d d t ) 情 歌  

846c ת דו די ) י ! / · d i d f i t ) 规 免 的 人

y a d i d 蚬 愛 的 、可 愛 的

本 名 詞 的 蕋 本 意 思 是 一 個 極 爲 神 或 人  

所 愛 的 人 。本 名 詞 源 於 励 詞 愛 』

( BDB ; KB ) °
本 名 詞 主 要 是 用 來 描 述 以 色 列 國 （或  

是 猶 大 ）和 那 些 大 大 被 主 所 愛 的 個 人 。神  

這 樣 的 愛 帶 來 保 護 （參 便 雅 憫 ’ 申 卅  

三 12 ) 和 興 盛 （詩 一 二 七 2 ) 。逭 槌 愛 說  

明 了 神 爲 何 對 祂 百 姓 以 色 列 一 直 信 贳 ’ 甚  

至 在 他 們 背 逆 和 不 信 苡 的 時 候 也 是 如 此  

( 耶 ^ -一  15 ) 。以 色 列 乞 求 主 傾 聽 並 將 她  

從 審 判 中 拯 救 出 來 ，便 是 以 神 道 樣 的 愛 爲  

依 據 （詩 六 十 5 ; — 〇 八 6 ) 。以 赛 亞 描  

寫 這 位 修 剪 不 忠 的 以 色 列 人 如 修 剪 葡 萄 園  

的 主 י 是 他 所 親 愛 的 （寶 五 י ( 1 表 現 出  

他 對 主 的 深 愛 。詩 人 在 可 愛 的 （或 他 所 愛  

的 ）聖 殿 居 所 中 歡 欣 ，亦 即 他 歡 喜 敬 拜 主  

的 地 方 。

愛 （歌 ） 、情 （歌 ） 

本 名 詞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思 是 愛 或 所 规 愛  

的 人 。這 個 字 形 在 文 法 上 與 的 陰 性  

複 數 相 同 B י D B 認 爲 本 字 就 是 陰 性 複 數 ’ 
而 K B 則 將 兩 字 分 開 列 出 。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馑 用 過 一 次 ，是 描 寫  

情 歌 （ Γ 愛 』之 歌 或 『所 親 愛 的 人 J 之 

歌 ） ，最 可 能 是 爲 新 郞 或 新 人 在 婚 禮 上 所  

唱 的 （詩 四 五 1 ) 。複 數 的 形 式 可 能 表 示  

這 詩 篇 廣 泛 用 於 婚 禮 。

R. Η. Α.

847  ΠΤ 在  H iphil 意 爲 （編 按 ··
^ 文 版 漏 掉 此 句 ）告 白 、讚 美 、感 

謝 、致 謝 ，在 Q a l和 P ie l意 爲 丢 、 

擲

衍 生 詞

847a ת  דו הי  ( h U y y t d d t ) 讚 矣 之 歌  

僅 ^ 於 尼 十 二 8 
847b  ! תודה  表 白 、讚 美

847c ידותורו־ ( y ed a ti1 n ) תיו  ד י י  
fy 孤״ 松 71彡 耶 杜 頓

這 個 字 根 的 主 要 蕋 本 葱 思 是 承 聪 或 表  

白 罪 、神 的 性 格 與 作 爲 ，或 人 的 性 格 。逭

個 動 詞 和 它 同 義 字 Λδ/α/ 蕋 本 的 差 別 是 後  

者 有 強 調 喝־״ 采 』 、 誇־״ 耀 』或 ״ 驕־ 傲 地  

喜 悅 J 某 物 的 傾 向 י 而 強 調 承 想 和 宜  

告 一 件 顼 贽 ，不 論 是 好 或 壞 。L X X 通 常 將  

yhd& 課爲  e x o m o lo g e b。

本 字 根 勋 詞 有 三 種 基 本 的 用 途 。第  

一 ，它 用 來 傅 達 個 人 性 或 國 家 性 對 罪 的 承  

認 或 表 白 。在 詩 卅 二 5 中 ，大 衛 本 身 的 認  

罪 便 淸 楚 表 現 出 此 字 的 基 本 觀 念 ，本 詩 中  

之 詩 體 平 行 句 說 明 了 認 罪 是 使 罪 讓 神 知 道  

而 非 將 它 隱 藏 。注 意 認 罪 的 對 象 是 神 是 很  

重 要 的 。一 國 的 認 罪 其 縮 影 出 現 在 大 牘 罪  

曰 的 傲 式 中 ，那 時 大 祭 司 兩 手 按 在 羊 頭  

上 ，象 徵 將 國 家 的 罪 歸 在 羊 身 上 ，而 大 祭  

司 同 時 大 聲 承 認 以 色 列 國 的 罪 （利 十  

六 21 ) 。H ith p a e l的 形 式 通 常 是 這 個 動 詞  

用 來 傅 達 全 國 性 認 罪 時 所 使 用 的 。在 被 擄  

至 巴 比 倫 時 ，和 之 後 但 以 理 （但 九 4 ， 

20 ) 、以 斯 拉 （拉 十 1 ) 、尼 希 米 （尼 一  

6 ) 與 以 色 列 百 姓 （尼 九 2 〜 3  ) 大 大 承 認  

以 色 列 的 罪 時 也 用 本 字 幹 。全 國 性 的 認 罪  

通 常 是 公 開 的 。神 非 常 渴 望 我 們 在 祂 面 前  

認 罪 （參 約 壹 一  9 ) ，爲 的 是 讓 我 們 與 他  

維 持 正 常 的 關 係 。

第 二 ，本 励 詞 絕 大 多 數 用 來 表 達 對 神  

的 屬 性 和 作 爲 之 （強 而 有 力 的 ）宣 吿 。這  

個 觀 念 是 讚 美 意 義 的 核 心 。讚 美 是 對 神 之  

屬 性 和 作 爲 的 一 種 表 白 或 宣 吿 。這 個 詞 在  

英 文 的 譯 本 中 最 常 被 譯 爲 「感 謝 』 ’然 而  

根 據 W e ste rm a n n的 說 法 ^ 這 種 翻 譯 其 實  

並 不 恰 當 ：

在 舊 約 中 י …… 還 沒 有 一 個 動 詞 的  

意 思 僅 僅 是 Γ 感 謝 』而 已 。 

這 個 常 被 譯 1爲 ׳ ־ 感 謝 J 的 励 詞 ，在  

舊 約 中 卻 沒 有 一 次 用 來 表 達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感 謝 。因 此 一 開 始 便 很 淸 楚  

的 是 這 個 與 我 們 所 用 ’可 以  

同 時 對 神 和 對 人 的 Γ感 謝 是 不 相  

同 的 。在 舊 約 那 些 淸 楚 是 指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Γ 感 謝 』的 地 方 ，所 用 的 動  

詞 是 ，它 並 沒 有 Γ 讚 美 』這 樣  

的 主 要 基 本 葱 思 ，而 是 Γ 祝 福 ־נ 的  

葱 思 。

由 這 些 事 實 可 淸 楚 知 道 ，舊 約 並 沒 有  

我 們 的 r 感 謝 』道 種 眾 獨 槪 念 。向 神 的 感  

謝 是 包 含 在 讚 美 之 中 ，它 是 一 種 讚 美 的 方

式 （W esterm ann，Claus. 77把 0乂 GW
in the P sa lm s. R ichm ond: Jo h n  K 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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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1965, pp  26—27· ) °
本 字 最 好 的 翻 驛 是 表 白  

( confession ) י 因 爲 是 在 表 白 或 宣 吿 神 的  

屣 性 與 作 爲 ，正 如 在 詩 篇 中 很 多 地 方 （參  

詩 八 九 5 ; 詩 一 〇 五 ；詩 一 〇 六 ；詩 一 四  

五 ）以 及 他 處 （參 代 上 廿 九 13 ) 所 見 的 。 

因 此 י 抑 必 是 讚 美 的 關 鍵 字 之 一 。在 希 伯  

來 的 詩 體 中 י 本 字 一 直 出 現 ，且 和 下 列 這  

類 的 讚 美 詞 平 行 ，如 Λδ/α/「讚 美 J 、 

用 樂 器 讚 美 J 、r i im 「歡 呼 J 、 

zS/car Γ 記 念 J ז 榮 耀 J 和 《初似 / 
宣־״ 吿 J 。感 恩 是 在 讚 美 之 後 ，因 爲 當 一  

個 人 宣 吿 神 的 屣 性 和 作 爲 的 同 時 ’他 不 能  

不 爲 這 些 感 謝 。讚 美 經 常 帶 出 感 謝 。

〔W e ste m u m 已 經 引 我 們 注 意 到 一 個 逭 要  

的 點 。不 過 若 說 他 的 講 法 在 各 方 面 都 屣 必  

須 ，這 便 値 得 懷 疑 。如 果 有 時 感 謝 是 包 含  

在 讚 美 中 י 那 麼 這 許 多 因 某 些 神 的 作 爲 或  

事 物 而 用 2/3说 來 讚 美 神 的 例 子 ，便 很 可  

以 與 我 們 感 恩 的 觀 念 劃 上 等 號 ’尤 其 是 如  

果 本 字 根 如 8 口8 所 以 爲 的 可 能 有 一 個 基  

本 意 思 是 承 認 時 。R. L. H . 〕

讚 美 通 常 以 耶 和 華 或 祂 的 名 爲 對 象  

( 詩 九 七 12 ; 九 九 3 ; — 三 六 1 〜 3  י 
2 6 ) 。唯 有 活 人 ，而 非 死 人 方 能 讚 美 神  

( 赛 卅 八 1 8 〜 1 9  ; 詩 六 5 ; 卅 9 ; 八  

八 10 ) 。發 動 讚 美 的 包 括 義 人 （詩 一 四 〇  

13 ) 、以 色 列 百 姓 （詩 一 〇 六 47 ) 、萬 國  

( 詩 四 五 17 ) 、地 上 所 有 的 君 王 （詩 一 三  

八 4  ) 、諸 天 （詩 八 九 5 י ( 以 及 人 的 忿  

怒 （詩 七 六 10 ) 。他 們 都 對 神 的 偉 大 性 格  

和 奇 妙 作 爲 作 出 表 白 。對 耶 和 華 的 讚 美 是  

公 開 的 ，在 列 國 中 （撒 下 廿 二 50 ) 和 以 色  

列 百 姓 的 大 會 中 （詩 卅 五 18 ) 都 可 看 見 。 

當 一 個 人 或 一 群 人 來 讚 美 耶 和 華 時 י 他 們  

的 讚 美 是 用 口 來 述 說 或 歌 唱 （詩 一 〇  

九 30 ··廿 八 7 ) ，並 常 配 以 樂 器 （代 下 五  

13 ; 詩 卅 三 2 ; 四 三 4  ) 。這 種 讚 美 通 常  

是 在 會 幕 （或 聖 殿 ）中 舉 行 （詩 一 〇  

〇 4 ;  一 二 二 4 ) ，由 大 衛 指 派 的 利 未 人  

指 揮 י 他 們 完 全 是 爲 慶 典 禮 儀 中 的 服 事 而  

設 立 י 慶 典 禮 儀 的 方 式 是 屬 耶 和 華 的 人 來  

讚 美 並 表 白 （代 上 十 六 4 ) 。這 是 會 裤 每  

天 早 晚 的 敬 拜 中 主 要 的 一 件 琪 （代 上 廿 三  

30 ) 。這 種 讚 美 必 須 是 全 心 全 意 的 （詩 八  

六 1 2   1 ) ，帶 著 正 直 的 心 （詩 一

一 九 7 ) ，且 符 合 耶 和 華 公 義 的 樣 式 （詩  

七 17 ) 。這 種 讚 美 是 不 斷 地 —— 直 到 永 遠

。(詩 卅 二 1 2) 
y S rfa也 被 用 來 傅 達 人 對 人 的 讚 י第 三 

美 ，對 一 個 人 某 些 方 面 眞 實 性 表 白 （詩 四 

猶 大 J 名 字 意 爲 攒 美 ，即 來 自־״。( 九 18 
因 爲 猶 大 的 弟 兄 們 舍 讚 美 他 （或י本 字 根 

。(將 關 於 他 的 琪 作 表 白 ） （創 廿 九 3 5

表 白 、缵 美 、讚 美 的 祭 、感 謝、

感 恩 、感 恩 祭  

本 同 源 名 詞 來 自 抑 必 ，签 本 的 意 思 爲 

對 罪 或 是 神 的 性 格 與 作 爲 皆 可 。本י表 白  

字 的 用 法 單 單 和 以 色 列 的 獻 祭 系 統 有 關。 

一 個 人 可 以 帶 一 個 感 恩 祭 （或 讚 美 祭） 

他 將 宣 吿 對 神 的 讚 美 ，並י來 ，當 獻 祭 時 

且 / 或 者 向 神 認 罪 。獻 祭 若 有 認 罪 ，它 便 

並 且 要 如 此 此 獻 上，י 被 列 爲 『平 安 祭 j 
好 使 這 人 蒙 神 悅 納 （參 利 七 1 2 〜 1 5  ; 廿 二 

29 )。這 樣 的 獻 祭 和 認 罪 可 以 榮 耀 神 ，在 

與 人 的 罪 對 比 之 下 顯 出 祂 的 公 義 （詩 五 十 

2 3)，並 且 人 可 以 藉 此 匡 正 自 己 行 事 的 方

向 〇

當 祭 是 隨 著 對 神 的 讚 美 （表 白 ）而 獻 

:這 特 別 是 歡 樂 的 時 刻 （詩 九 五 上י2 時 

耶 十 七 26 ; 三 三 11 ) 。藉 著 這 樣 的 讚 美 

詩 篇 一 〇 〇 不י ( 神 被 顯 爲 大 （詩 六 九 30 
論 是 標 題 或 內 容 都 顯 示 它 是 這 種 場 合 中 的 

典 型 讚 美 詩 。歌 唱 似 乎 已 是 一 種 人 藉 以 表 

白 神 偉 大 的 一 個 普 遍 的 方 法 （詩 一 四  

七 4 ) 。似 乎 許 多 人 在 某 些 特 定 的 狀 況 中 

許 願 說 ，當 神 將 他 們 從 他 們 現 今 的 景 況 中 

拯 救 出 來 時 ，他 們 要 來 到 會 幕 （或 聖 殿） 

獻 上 讚 美 和 述 說 （表 白 ）的 祭 （詩 五  

六 12 ; —— 六 17 ; 參 拿 二 1 0 中 的 約 拿；

代 下 卅 三 1 6 中 的 瑪 拿 西）。 

有 許 多 的 例 子 只 有 表 白 卻 無 獻 祭 。從 

巴 比 倫 被 據 歸 回 的 人 獻 上 讚 美 ；以 色 列 人 

爲 了 耶 路 撒 冷 城 牆 的 重 建 而 讚 美 神 （尼 十 

二 31〜4 0 ) ; 亞 干 在 約 襪 亞 的 面 前 向 耶 和

。( 21〜華 認 罪 （扭 七 19

耶 杜 頓

人 名 ，爲 大 衛 王 手 下 ，會 幕 （或 聖 

殿 ）之 音 樂 團 體 的 三 位 領 袖 之 一 （代 下 九 

16 ;廿 五 1 〜 7  : 代 下 五 12 ; 廿 九 14 ; 卅 

五 1 5 ) 。道 些 永 久 性 的 團 體 被 任 命 以 詩 歌 

和 樂 器 來 頌 揚 、述 說 和 讚 美 耶 和 華 。耶 杜 

頓 團 體 最 主 要 的 樂 器 爲 豎 琴 ，也 許 有 時 亦 

用 喇 叭 和 鐃 鈸 （ 代 上 十 六 42 · ·代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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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 2 ) 。在 詩 篇 卅 九 ；六 二 和 七 七 篇 標 題  

中 的 耶 杜 顿 最 可 能 是 指 他 本 人 與 他 的 囲  

，他 們 將 詩 篇 以 樂 器 弾 奏 出 來 י 且 / 或  

唱 出 來 。因 此 有 件 有 趣 的 取 畏 耶 杜 顿 道 個  

名 字 最 可 能 源 自 י 它 是 用 爲 讚 美 的 主  

要 用 語 之 一 （參 B D B ， 頁 392—393 ) 。

R . Η . A .

תון דו y) י 'd tu n n )  M  847c 

48 דע  ) י y a d a 1) 知 道

衍 生 詞

848a דע   知 識 、意 见

848b 知 ד^דדן־  識

848c תן ע ד  ( d a ‘a t) 知 俄  

848d  * ע ד ח י נ  ( y i d d 9(o n l )
行 巫 術 的  

848e 7) ו  ע ד מו η Μ α Λ) י נ)דע 
( m d d a ‘） 规 人  

8 4 8 f ת+  ע ד מ  ( m b d a ‘a t ) 齓 亀 、 親  

戚 僅 見 於 得 三 2 
848g !ע מד  ( m a d d a ‘) 知 識  

848h  t ^ מד  (m a d d fia * ) י מדע 
(m a d d H a ‘） 爲 什 麼 ？

本 字 根 總 共 出 現 9 4 4 次 י 用 於 每 一 種  

字 幹 ，表 達 各 種 層 次 之 由 感 官 而 得 的 知  

識 。與 它 最 接 近 的 同 義 字 爲 ״ 辨־ 識  

( discern ) J 和 「 認 出 （recog- 
nize ) 』 。本 字 根 亦 見 於 亞 喀 得 文 、烏 加 列  

文 和 昆 蘭 文 獻 。K J V 除 了 用 k n o w 之 外 ， 

亦 用 古 字 w o t及 w is t。
γάΛζ‘ 用 以 指 神 對 人 （創 十 八 19 ; 申 

卅 四 10 ) 和 其 道 路 （赛 四 八 8 ; 詩 一  6 ; 
卅 七 18 ) 的 瞭 解 ，這 樣 的 瞭 解 甚 至 開 始 於  

人 出 生 之 前 （耶 一  5 ) 。神 也 瞭 解 飛 禽  

( 詩 五 十 11 ) 。

亦 用 以 指 人 的 知 識 與 獸 的 知 識  

( 餐 一  3 ) 。

本 字 的 分 詞 用 於 描 述 狩 獵 （創 廿  

五 2 7 ) 、學 習 （赛 廿 九 1 1 ~ 1 3 ) 、哀 哭  

( 摩 五 16 ) 、航 海 （代 下 八 18 ) 和 彈 奏  

樂 器 （撒 上 十 六 16 ) 等 技 巧 的 片 語 中 。

在 某 些 上 下 文 之 下 本 字 意 爲 分 别 。

Γ 知 道 善 惡 』 （創 三 5 ， 22 ) 是 違 背 神 的  

結 果 ：分 辨 善 惡 是 王 所 必 須 的 （撒 下 十 九  

3 6 ) 。孩 宽 不 能 分 辨 左 右 手 （拿 四 1 1 ) ，

。( 也 不 能 分 辨 善 惡 （申 一  39 ; 赛 七 15 
赛 七 1 5 和 赛 八 4 的 上 下 文 可 以 顯 示 ，此 

處 所 言 及 的 是 一 個 沒 有 能 力 分 辨 有 益 或 有 

密 取 物 的 孩 贲 。儘 管 知 識 通 常 得 自 經 驗， 

它 亦 是 智 慈 人 藉 沉 思 而 獲 得 的 領 悟 （箴 一

° ( 4 ;二  6 ; 五  2 ; 傅 一 18 
如 『你 們 越י亦 指 對 個 人 的 熟 識״抑 而 

識 拉 班 嗎 ？ J 之 類 的 陳 述 （創 廿 九 5 ; 出 

一  8 ; 撒 下 三 25 ) 。P u a l分 詞 用 來 指 親 族 

(王 下 十 1 1 等 ）和 熟 人 （伯 十 九 14 ; 得 

二 1 等 ） 。2 / 5 ^ :亦 用 於 扱 親 密 的 認 識。 

神 按 名 並 面 對 面 認 識 摩 西 （出 卅 三 17 ; 申 

卅 四 10 ) ; 祂 也 曉 得 詩 人 坐 下 或 起 來 （詩

。(一 三 九 2 
在 著 名 的 委 婉 說 法 那 人 想 識 他 

妻 子 更 娃 』和 其 平 行 句 中 亦 指 性 交 （創 四 

; 39 1 -一1־ ;十 九  8 ; 民州 *一  1 7 ， 35 ; 士 

廿 一  11 ; 王 上 一  4  ; 撒 上 一  19 ) 。它 亦 

指 異 常 之 性 行 爲 ，如 鷄 姦 （創 十 九 5 ;  士 

。( 十 九 22 ) 和 強 姦 （士 十 九 25 
除 指 認 識 一 般 事 物 外 ，亦 用 以 描 

述 人 與 神 的 關 係 ，不 論 是 認 識 其 他 神 明 

(申 十 三 3 , 7 ，1 4 ) 或 耶 和 華 （ 撒 上 

二 1 2 ; 三 7 ) 。 外 邦 人 不 認 識 神 （ 耶 

十 25 ) ，根 據 先 知 所 說 ，以 色 列 人 也 不 認 

識 神 （耶 四 22 ) 。神 降 災 與 埃 及 爲 要 叫 埃 

及 人 知 道 耶 和 華 是 神 （出 十 2 等 ） 。祂 要 

拆 毀 （結 六 7 ) 並 重 建 以 色 列 ，使 他 們 知 

道 祂 是 神 （赛 六 十 16 ) 。先 知 以 西 結 在 他 

的 警 吿 中 特 別 常 用 「你 們 就 知 道 J 這 片 語 

4 ，9 ， 27 (結 六  7 ，1 0 ，1 3 ， 14 · · 七

等）。

知 識

本 陰 性 名 詞 在 L X X 譯 作 在 

武 加 大 作 。耶 和 華 是 全 知 的 神 （伯  

惡 人 對 祂 的 知 識 存י (卅 六 4 ; 撒 上 二 3 
疑 （詩 七 三 11 ) 。祂 是 人 所 認 識 的 對 象’ 
而 以 赛 亞 預 見 一 個 充 滿 對 耶 和 華 的 知 識 之 

9 )。先 知 傅 講 知 識 （赛 廿 八 —־־地 （ 《 Η 
理 想 的 統 治 者 也 以 它 統 治 （ 耶9) י 

三 15 ) 。本 名 詞 可 能 傲 爲 而 ‘ 讲 （見 下） 

陽 性 名 詞 浪 ^ ‘ 亦 相 似。י之 另 一 形 式

知 識 ，奸 詐 

本 陰 性 名 詞 源 自 字 根 F 知 

道 』 ，該 字 根 表 達 經 由 感 官 各 種 方 式 獲 得 

的 知 識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9 3 次 ，最 常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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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智 慈 文 學 中 ，箴 言 有 4 1 次 ，約 伯 記 10 
42 傅 道 褂 九 次 。它 在 昆 蘭 文 獻 中 用 了י次 

烏 加 列 和 亞 喀 得 文 中 亦 有 使 用。י次 

^ (‘扮 是 知 識 的 一 般 性 用 語 ，特 別 指 個 

人 性 、贲 驗 性 的 知 識 （箴 廿 四 5 ) 。亦 用 

以 指 琪 業 知 識 或 才 能 ，如 建 造 會 都 或 聖 殿 

所 播 要 的 知 識 （出 卅 一  3 ; 卅 五 31 ; 王 上

-------七 14 ) ，rfa‘ a e 亦 指 辨 識 力 （ 詩

九 6 6 ) 。無 心 犯 的 過 失 （申 四 42 ; 十 九 

d  ) 和 錯 誤 的 意 見 2 ; 4״?廿 3 ， 5 : Ζ/Λ i/fl 
不 知 道 / 沒 有 知 識 （w ithout״ 都־ 是  

° ( 2 αί ’ 蔵 十 九 ״rfa ״knowledge ) J ( /δ 
而 ‘ 加 爲 神 所 擁 有 （伯 十 7 ; 詩 一 三 九 

6 ;箴 三 20 ) ，無 一 窜 能 向 祂 隱 藏 （詩 一 

三 九 1〜 1 8 ) 。 祂 將 它 指 敎 人 （ 詩 九

九 66 ; 箴 二 6 ) 。它 與 智 慈-------四 10 ;
) (和 聰 明 （ ) 、訓 酶 （miV- 

治 ^ ) 和 律 法 （A n i ) 平 行 出 現 。智 恝 與 

4 )連 用 ^ 又 與 ־但 一י ) 『學 問 J
; Γ 愚 拙 J ( ) 相 對 （箴 十 二 23 

十 三 16 ; 十 四 18 ··十 五 2 ) 。因 此 ，rfa- 
W 是 智 慧 人 在 沉 思 中 所 得 的 領 受 （箴 

。( 18 一  4 ; 二  6 ; 五  2 ; 傅 一 

rfW如 亦 闬 以 指 道 德 性 的 認 知 。伊 甸 園 

中 י 的 那 棵 樹 是 善 惡 知 識 的 樹 （創 二 9 
就 可 知 道 ，且 其17י )。人 吃 了 它 的 果 子 

方 式 可 和 神 相 比 （見 上 ） 。這 段 重 要 經 文 

亦 可 視 爲 是 一 種 『以 兩 端 代 替 全 部 J 
(m erism  ) 的 修 辭 方 式 （編 按 ：如 「遠 近 

近 J 這 兩 端 代 表 所ז，『皆 知 』即 以 「遠 

有 地 方 ^ 屬 類 名 格 （ Synecdoche ) 之 一 

種 ） ，表 示 對 一 切 事 情 （不 論 好 壞 ）的 客 

觀 認 知 ；就 知 道 善 惡 （或 一 切 鹖 情 ）這 一 

他 們 確 货 是 變 得 像 神 了 ，但 逭י方 面 來 說 

帶 給 他 們 痛 苦 。神 知 道 普י是 犯 罪 的 結 果 

惡 （或 一 切 事 情 ） ，卻 是 爲 罪 薆 傷 ，甚 至 

背 負 人 類 的 重 擔 ，擔 當 人 類 的 罪 。 C assuto 
這 人 和י說 ：『在 沒 有 吃 知 識 樹 果 子 之 前 

他 妻 子 像 個 小 孩 ，絲 毫 不 明 瞭 存 在 於 周 圍 

的 事 物 。 j  ( U· C assu to，G enesis，vol· I，

(1 1 2 頁

先 知 對 「聪 識 神 （ 對 神 的 認 識）』

(rfaW  ’έ/δ/ιϊ/w ) 的 觀 念 格 外 特 別 ，而 這 在 

何 西 阿 書 出 現 特 別 多 （四 1 ， 6 ; 六 6 ; 參 

箴 二 5 ) 。對 神 的 認 識 ，是 得 自 那 些 特 別 

事 件 ，神 曾 顯 現 在 其 中 ，並 向 祂 所־的 歷 史 

選 定 的 對 象 啓 示 祂 自 己 ，如 向 亞 伯 拉 罕 和 

摩 西 。這 些 啓 示 應 該 敎 導 給 別 人 。 『對 神

的 認 識 』與 『對 耶 和 華 的 敬 畏 』平 行 出 現 

1 ^一  2 ; 參 五 八 2 ; 耶־(Y H W H 费 

用 以 形 容 鸱 货 的 信 仰 。人 若 與י ( 廿 二 16 
就 必 宣 吿 效 忠 祂 並 順 服י神 有 正 確 的 關 係 

祂 。行 公 平 、公 義 ，並 爲 困 苦 和 窮 乏 人 的 

伸 冤 就 焐 認 識 神 （耶 廿 二 15〜 1 6 ) ; 反 

之 ，何 處 不 認 識 神 ，那 裡 就 有 起 假 誓 、不 

踐 前 言 、殺 害 、偷 盜 、姦 淫 和 行 強 骚 （何 

四 1 〜 2  ) ，如 此 將 使 百 姓 迥 致 毀 滅 （何 四 

6;參 赛 五 1 3 ) 。神 喜 愛 人 認 識 祂 勝 於 獻 

祭 （何 六 6 ) 。先 知 預 見 彌 赛 亞 的 時 代， 

那 時 對 神 的 認 識 將 充 滿 全 地 ，如 水 充 滿 洋 

。( 9 一־̂|־海 一 般 （哈 二 14 ; 參 赛

男 巫 、相 命 者 、假 冒 的 靈、

靈 、魔 術 師  

由 於 ‘加 ？的 字 根 是 動 詞 ％ 也‘ 
『知 識 』 ，因 此 ，這 個 頭 銜 所 暗 示 的 是 一

般 人 所 不 可 得 的 奧 秘 知 識。 

d W 皆 與 ，抑 （女 巫 ，見 該 字） 

平 行 ，可 能 用 以 描 述 ，或 可 能 是 與 之 相 

當 的 男 性 （與 此 相 似 的 是 英 文 的 witch 
「女 巫 』和 w iz a rd『男 巫 』 ） 。如 希 伯 來 

知 識 J 有 關 ，英 文ז文 是 和  

的 w iz a rd 是 和 w isd o m 『智 慈 J 有 關。 

神 禁 止 祂 的 百 姓 求 問 ( 利 

十 九 31 ; 廿 6 ， 27 : 申 十 八 11 ) 或 其 他 

占 卜 者 。掃 羅 雖 然 宣 吿 這 類 人 爲 違 法 ，但 

根 據 撒 上 廿 八 ，他 仍 求 問 一 個 ，的 『靈 

媒 J 。以 色 列 王 如 何 對 待 這 些 靈 媒 ，是 衡 

;6 麗 該 王 之 善 惡 的 重 要 依 據 （王 下 廿 一 

廿 三 24 ; 代 下 卅 三 6 ) 。以 赛 亞 曾 極 輕 蔑 

。( 地 提 及 他 們 （八 19 ; 十 九 3

m d rfa‘ 親 人 

L X X 依 未 修 正 的 寫 法 （ K eth ib  ) 將 此 

係 視י 陰 性 名 詞 譯 作 『熟 人 J 
之 爲 P ie l分 詞 形 式 ；武 加 大 和 一 些 英 譯 本 

之 譯 法 則 依 照 上 下 文 ，那 裡 波 阿 斯 爲 一 個 

; 親 人 （ 得 二 1 ; 參 二 2 0 ; 三 2 ， 12
。( 四 3

與 姊7 י^而 ‘ 以 比 喩 筆 法 用 於 箴 七 4
妹 平 行 ，用 以 描 述 智 恝。

m d tfa‘ α ί 親 屬 、親 人 

L X X 將 此 陰 性 名 詞 譯 作 

Γ 熟 人 J ; 武 加 大 卻 譯 作 Γ親 

厠 j ，中 文 譯 本 則 依 照 武 加 大 及 上 下 文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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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9 ב  ה י  (y a h a b )

譯 （得 三 2 ; 參 二 20 ; 四 3 ) 。至於兄弟  

婚 姻 法 （L e v i r a t e ) 之 婚 姻 風 俗 ，見创  

卅 八 ；申 廿 五 5 : 太 廿 二 23 ; 另參  

b a m  °

‘ 知 識 、學 問 、思 想  

本 陽 性 名 詞 與 智 怒 （ΛΜ/Μά ) 連 用 。所  

羅 門 所 求 的 就 足 智 怒 和 知 識 （代 下 一  1〇〜 

12 ) 。希 伯 來 少 年 在 知 識 上 凌 駕 他 人 （但  

一  4 ， 7 ; 或 作 Γ 學 冏 』 、 Γ 學 習 』 ） 。它  

與 Γ 暗 中 所 行 的 J 平 行 ，因 而 指 ז 思 想 』

( 傅 十 20 ) 。 本 字 亦 見 於 便 西 拉 衍 訓  

三 13 ; 十 三 8 °
J .  P . L.

爲 什 麼 ？爲 了 什 麽 緣 故 ？

B D B 和 K B 以 爲 本 字 可 能  

是 什־״ 麼 被 知 道 』的 縮 寫 · 葸  

即 Γ 由 什 麼 励 機 』 。它 在 L X X 中 有 許 多  

譯 法 如 י   fi5־、 r i 、 ί ί 、/"·/瓜 ή 
h /ί 0 因 此 本 י  疑 問  S1־!詞

是 用 以 詢 問 勋 機 （參 创 廿 六 27 ) ，或 用 作  

間 接 問 句 （參 出 三 3 ) ，或 用 作 反 詰 問  

詞 ，如 费 五 4Γ， 我־״ 指 望 結 好 葡 萄 ，怎 麼  

倒 結 了 野 葡 萄 呢 ？ J
參 考 害 目 ：B aum ann, Ε .， kky a d a k und 
seine D erivate ，” ZA W  28: 25 一 41 ， 1 10 — 
41 . Davies, T. W., M a g i c ,  D i v i n a t i o n  a n d  

D e m o n o l o g y 、 reprin t, K TA V , 1969. 
D entan, R obert C ., T h e  K n o w l e d g e  o f  G o d  

i n  A n c i e n t  I s r a e l ^  Seabury, 1968. M cK enzie 
John L·， “ K nowledge o f  G o d  in H osea ，” 
JB L 74: 23ff. Piper, O . A ., “ K now - 
ledge，，’ in ID B III, p p .4 2  — 44. 
R ichardson，TW B， pp. 121 — 22· T hom as，
D. W·, “ A dditional N otes on the R oot 
y d 1 in H ebrew JTS 15: 54—57, T ״, D O T , 
I，pp· 696—703. TH A T· I，pp· 682—700.

P .  R. G.

עני ד 見 י  848d
W 見  484b

849 給 לסב  、歸 屬 、來 吧 ！ 亞

蘭 文 『給 J

衍 生 詞  

849a ) יהב־ן־  y 'h b b ) 份

849b כו  ה כ ה  (h a b h a b ) 後 物

共 出 現 3 3 次 ，皆 爲 Q a l命 令  

語 氣 。亞 蘭 文 則 出 現 2 8 次 ，時 態 各 不 相  

同 。其 較 常 見 的 同 義 字 爲 L י X X 譯  

作 給 J ; 然 而 亞 脱 文 也 幾  

乎 全 譯 作 。本 字 所 著 逭 的 是 拿 出 或  

安 膛 某 物 或 某 人 到 某 處 。L X X 將 名  

詞 y  禪 作 『 已 經 給 你 的 東  

西 j  ( 詩 五 五 22, K J V 作 burden，和 合 作  

『逭 擔 』 ） 。

本 勋 詞 只 用 Q a l命 令 語 氣 ，用 法 如  

下 ：⑴ 作 感 唢 語 「來 吧 ！ 』 （削 ־1  -一  3 及  

另 四 處 ） 。L X X 譯 作 副 詞 ，多 數 當  

作 勸 吿 質 詞 （參 费 一  1 8 ， LX X  ) 。⑵ 基 本  

槪 念 爲 給־״ 吧 ！ 。本 字 和 所 要 給 的 東 西

連 用 ，間 接 受 詞 也 一 同 出 現 י 如 創 廿 九 21 
『把 我 的 麥 子 給 我 』 ，其 槪 念 爲 把 她 送 給  

雅 各 ；又 如 申 一  1 3 指 交 出 ，即 推 舉 人 讓 摩  

西 立 爲 首 領 י 含 選 擇 與 提 名 的 意 味 。由 以  

上 所 推 衍 出 來 的 一 個 窓 思 爲 設 立 、安 置  י
如 撒 下 一^־1 י 15  『派 烏 利 亞 前 進 到 陣 勢 極  

險 之 處 ！ J
⑶ 神 學 上 圾 重 要 的 意 義 爲 命 令 句 中 所  

用 的 给 予 （K JV ， give ) 或 歸 （A V 、RSV , 
asc rib e  ) 榮 耀 給 耶 和 華 的 名 （申 二 3 ; 詩 

廿 九 1〜2 ; 九 六 7 〜8 ; 代 上 十 六 2 8〜

2 9 ) 。有 趣 的 是 雖 然 以 上 各 處 內 容 實 際 上  

相 同 ，L X X 將 代 上 譯 作 「給 J ， 

而 將 詩 篇 譯 作 י 基 本 意 義 爲 『帶 、提 

出 、背 負 』 ，指 捬 子 或 禮 物 而 言 。 歸與  

( asc rib e  ) 』 連 同 其 同 義 字 『 諉 於  

( a ttr ib u te  ) J 或  r 信 託 （ c red it ) J 皆手旨 

Γ 對 原 因 、性 質 、來 源 的 推 論 J 
( W eb ste r ) 。因此這些經文要求每個人承  

認 主 耶 和 華 是 大 君 王 ，並將祂的權能所當  

得的榮耀 # 貴 歸 給 祂 。參啓廿一  2 4 ，該處 

暗 指 费 六 十 Π י  那裡提到地上諸王將把他  

們 的 榮 耀 帶 來 （/7心 斤 ）給 新 耶 路 撒 冷 。

在 但 以 理 逬 和 以 斯 拉 記 的 亞 蘭 文 部 分  

中 ，本 字 的 亞 蘭 文 同 源 字 有 更 一 般 性 的 意  

義 י 如 希 伯 來 文 W /训 r 給 J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励 詞 ，/ ^ ^ 的 簡 取 字 幹 從 未 用 未 完 成  

式 ，而 動 詞 W /aw 只 用 未 完 成 式 。許 多 這  

類 經 文 提 出 神 的 至 高 主 權 ，說 祂 是 賜 智 慈  

( 但 二 2 1 ， 23 ) 、生 命 （但 七 12 ) 、國 

度 、榴 柄 、能 力 和 尊 费 （但 二 3 7 ，38 ; 五  

( י 19 18 的 那 一 位 ，祂 向 危 難 者 施 行 径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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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0  * ד ה י  ( y a h a d )

( 但 三 28 ) ，又是雜管百姓和邦國之命迎

1 2 ;但七  1 2 , 2 5 , 2 7 )  °

植 物 、份 （别 人 所 給 之 物 ）

Κ Β 以 此 二 衍 生 名 詞 （另 見 ) 
爲傅抄錯誤或未作解釋（編 按 ：Κ Β 第三版  

將 此 字 譯 作 徳 文 的 L a s t 『 f f i擔 J ) 。 

y /1 5 6 在 詩 五 五 2 2 譯 作 「茁 擔 」 ，K J V 、 

A S V 、R S V 加 上 邊 註 他 已 給 你 的 J 
( R S V 視 本 字 爲 動 詞 的 完 成 式 ） ° L X X  

作 咖 咖 则 Γ 關 切 、焦 虛 、迅 擔 ־נ 頗具啓  

發 性 ，該 字 有 四 次 用 來 譯 『掛慮之  

事 j 。在便西拉智訓州 四־ 1 和 四 二 9 ’本 

字 與 不 眠 有 關 。逭 樣 來 粒 ，迢段的意思應  

是 指 神 的 引 導 和 看 顧 ，無 論 卷 來 是 好 是  

壞 י 我 們 都 不 應 爲 之 悃 怕 或 憂 虑 ’反之應  

使 人 轉 而 平 靜 地 信 靠 主 י 祂使人對生命有  

一 個 新 的 蒞 法 。神 未 必 照 我 們 的 意 願 成  

就 ，但祂比我們自己更曉得我們的需要 °

h a b h a b 後 物

本 字 在 何 八 1 3 有 多 種 譯 法 。 K JV  : 

他־1 們 獻 上 祭 肉 作 爲 我 的 祭 物 י 又 吃 了  

它 j  ; R SV  ·· Γ 他 們 愛 獻 祭 ，獻 上 了 肉 又  

吃 它 』 ： A SV  : Γ 至 於 作 我 的  

祭 物 的 祭 』 ；M L B ־1 : 他 們 帶 來 祭 物 』 ； 

N A S B  : r 至 於 獻 给 我 的 禮 物 J ·· N I V 類 

似 。K B 認 爲 是 傅 抄 錯 誤 ，認 爲 此 與 四 18 

皆 應 更 正 爲 加 以 Γ 愛 J 的 一 個 字 形 。 

R S V 認 爲 這 兩 處 都 不 明 確 ，並 從 Κ Β 的看 

法 。但 並 不 是 罕 見 的 字 母 蜇 複  

( red u p lica tio n  ) °
P .  R . G .

850 ) יהד*  ^ d h a d j 成 爲 猶 欠 人 來 自 名

詞之動詞

母系名

85〇a ח*  ד הו ) י y h i i d i ) 猶 欠 人 、

猶 丄 的  1
850b ת  די הו ) י y h i i d i t) 猶 欠 的

850c ץהודהן  ( y h u d a ) 猶 大

抑々^ 僅 見 於 斯 八 那־1 17 國 的 人 民 有  

許 多 ·…“ 入 了 猶 大 箝 j ，此 處 本 字 是  

H ith p a e l分 詞 。又 注 意 西 傘 基 立 以 化 · 
ώ-Λ 指 猶 大 地 ，以  

爲 「猶 太 人 希 西 家 J 。

猶 太 人 、猶 太 的  

係 形 容 詞 ， 出 現 1 4 次 。 其 複 數  

形 『猶 太 人 י 猶 大 族 之 人 i ，出 

現 7 1 次 ，作 赏 名 詞 用 。

猶 太 言 語 （希 伯 來 語 ） 

是 陰 性 形 容 詞 י 出 現 六 次 ，皆 用 於  

以־״ 猶 大 言 語 j 之 用 語 中 ，見 赛 卅 六 1 1 ，

1 3 和 尼 十 三 2 4 。

!/·h& da 猶 大

本 珥 有 名 詞 用 來 指 人 或 一 地 ，不 包 括  

衍 生 詞 即 超 過 八 百 次 。字 根 原 意 已 不 可  

考 י 烏 加 列 和 亞 述 文 中 均 無 。創 廿 九 3 5 和  

四 九 8 以 的 H ip h il形 來 解 釋 本 字 ’ 
意 爲 Γ 感 謝 、褒 獎 、讚 美 』 。然 而 雅 各 衆  

子 的 名 字 常 應 視 爲 文 字 技 巧 ，而 非 定 義 或  

來 源 。第 一 個 例 子 中 ，利 亞 爲 她 四 子 起 名  

時 說 ：『這 回 我 要 讚 美 耶 和 華 。 ■!第二個 

例 子 中 ，雅 各 對 他 的 祝 福 中 又 用 了 雙 關  

語 ·· Γ 猶 大 啊 ，你 弟 兄 們 必 讚 美 你 J ，接  

著 說 出 特 別 的 應 許 。

猶 大 是 族 長 雅 各 四 子 之 名 ，爲 利 亞 所  

生 。在 被 擄 歸 回 時 期 亦 有 數 人 名 爲 猶 大  

( 拉 三 9 ; 十 2 3 ; 尼 ־1  9 ; 十 二 8 ,

3 6 ) 。猶 大 在 族 長 事 蹟 中 是 佔 次 要 的 地  

位 0
然 而 創 世 記 的 末 了 有 一 個 葱 義 深 長 的  

應 許 ，預 言 了 猶 大 在 未 來 盟 約 歷 史 中 的 顯  

赫 地 位 。猶 大 與 他 瑪 的 挿 曲 （創 卅 八 ）與 

約 瑟 對 行 爲 之 倫 理 ，或 應 該 說 是 約 的 標 準  

( 創 卅 九 9 ) 形 成 一 大 對 比 ；約 瑟 明 白 與  

波 提 乏 之 妻 行 淫 最 主 要 是 得 罪 神 。然 而 神  

至 髙 的 恩 典 在 猶 大 的 生 活 中 運 行 ^ 以 致 他  

成 爲 弟 兄 的 領 袖 （創 四 三 3 ; 四 四 14 ; 四 

六 2 8 ) ，他 也 首 先 悔 改 承 認 害 約 瑟 的 罪  

( 創 四 三 8 f · ; 四 四 1 6 〜 3 4  ) 。雅 各 的 祝  

福 中 י 應 許 他 有 領 導 權 、得 勝 、並 作 王  

( 創 四 九 8 〜 1 2 ) ，預 先 提 到 由 大 衛 之 約  

所 建 立 的 王 室 譜 系 ，推 到 極 致 就 是 主 耶 穌  

基 督 י 祂 集 君 王 和 受 育 者 （彌 赛 亞 ）於 一  

身 。見 妫 的 " 中 關 於 1 0 節 的 討 論 °
五 經 歴 ^ 中 י 猶 大 後 裔 除 了 在 曠 野 中  

當 先 鋒 外 （民 二 9 )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地  

位 。在 耶 西 的 兒 子 大 衛 受 資 作 猶 大 及 全 以  

色 列 王 之 前 （撒 下 二 4 ; 五 3 ) ，猶 大 支  

派 顯 然 並 不 突 出 。它 在 宗 敎 上 的 顯 著 页 獻  

是 建 造 了 耶 路 撒 冷 （在 猶 大 境 內 ）爲 ״1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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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華 你 的 神 選 爲 立 他 名 的 所 在 』 （申 十 二 

，5 26 等 ：參 撒 下 七 1 י 21 י 1 ，1 4 ， 5 י 18
。( 6 ， 13

〜1 所 羅 門 離 棄 神 之 後 （王 上 ^ - 一 

23 )，神 就 使 以 色 列 （十 支 派 ）與 猶 大 分 

猶 大 從 約 樽 亞 時 就 已 包 含 西 緬 的 領 土י離 

(铿 十 九 9 ) 。雖 然 源 於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雅 各 和 摩 西 時 代 的 立 約 關 係 使 得 先 知 

提 到 以 色 列 民 或 猶 大 人 時 都 是 指 神 的 子 民 

(參 Γ 我 民 J ) ( 如 摩 二 4 ， 6 ; 三 

1Γ : 九 14 ; 何 一  11 ; 十 二 13 ) ; 但 自 

從 撒 瑪 利 亞 和 北 國 悲 慘 地 淪 陷 後 ，約 的 關 

係 就 只 藉 猶 大 延 續 了 。 『以 色 列 』這 名 字 

指 與 耶 和י就 更 明 確 地 指 與 神 立 約 的 百 姓 

華 聯 合 的 所 有 選 民 。不 過 自 從 撒 瑪 利 亞 淪 

陷 後 ，彌 迦 和 以 赛 亞 及 其 他 作 者 提 到 猶 大 

以 色 列 人 』來 代 表 ，它 基 本 上 是״ 時־ 是 用 

一 個 政 治 性 名 稱 ，參 赛 五 7 ; 八 18 ; 彌 二 

12 ;三 1 ，8 〜 9  ; 四 14 ; 五 1 。但 猶 大 道 

直 到 主 前 個י586 國 家 再 延 續 了 一 百 多 年 

年 陷 落 ，其 間 先 知 們 不 斷 呼 籲 神 的 百 姓 回 

復 眞 贲 的 立 約 關 係 （如 耶 四 4 ) 。在 被 擄 

巴 比 倫 期 間 ，猶 大 仍 維 持 其 蕋 本 身 份 ，不 

過 這 民 已 不 在 自 己 的 地 土 上 。在 道 期 間， 

神 的 百 姓 稱 爲 ，特 別 是 亞 八 2 3 和 

但 三 8 ，1 2 。於 波 斯 統 治 期 間 ，有 一 小 部 

分 人 回 到 故 鄕 ，然 而 歸 回 或 未 歸 者 都 在 神 

掌 管 並 引 導 歷 史 發 展 的 工 作 上 有 份 。重 建 

家 園 的 餘 剩 者 成 爲 所 應 許 的 彌 赛 亞 藉 以 降 

生 在 大 衛 城 伯 利 恆 的 媒 介 ，而 散 居 外 邦 者 

則 成 爲 使 徒 傅 揚 福 音 與 人 們 接 受 福 音 之 間 

的 橋 樑 。就 這 件 事 來 說 ，我 們 應 該 特 別 看 

那 國 的 人 民 有 許 多 … …入1־ : 看 。斯 八 17 
了 猶 大 籍 』 。新 約 亦 有 幾 處 提 到 外 邦 人 入 

或 會 堂 ，即 徒י 即 徒 二 10 ; 十 I fי猶 太 敎 

。十 三 1 4 ff .; 十 三 43 ; 十 四 1 
很 多 人 相 信 因 著 耶 和 華 至 髙 恆 久 的 信 

實 ，猶 大 人 和 以 色 列 人 會 回 到 與 神 有 特 別 

立 約 而 蒙 恩 的 地 位 中 。先 知 明 確 的 預 言，

、( 如 何 西 阿 （一  1 0 ， 11 ; 三 5 ; 十 四 4 
〜阿 摩 司 （九 8 〜 1 2 ) 、耶 利 米 （卅 三 3 

26 )和 以 西 結 （卅 七 1 6 〜 2 8  ) ，可 與 保 羅 

的 敎 訓 （羅 九 〜 ^ - 一 ）和 約 翰 的 啓 示 （啓

七 4 〜 8  ) 互 相 印 證。

·65 — 359 ,參 考 害 目 ：T D O T，III , p p 
.P .  R . G

見  850c ה ד הו י

די הו 見 י  850a
ת די הו 見 י  850b
見 ידווה  484a

הר 851 爲 י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5 1 a ר  הי ) י y a k i r ) 職 傲 的 、傲 慢  

的 ，

L X X 驊 作 ^/似 如 。舊 約 中 僅 出 現 兩  

次 ，在 箴 廿 一  2 4 和 哈 二 5 。希 伯 來 平 行 字  

與 希 臘 譯 文 都 淸 楚 說 明 本 字 的 意 義 。箴 言  

衷 它 的 平 行 字 爲 偕 越 的 ，傲 慢 的 j  
和 巧 『嘲 笑 者 』 （見 該 字 ） ，然 後 用  

『他 ^ 是 ）行 事 狂 妄 י 都 出 於 驕 傲 （之 徒  

) j  ( 治 必 /2 ) 來 描 述 。哈 巴 谷 甯 中 的 『狂  

傲 者 』是 因 酒 而 顯 露 出 爲 憑 貪 婪 行 事 的  

人 。簡 言 之 ，他 所 信 靠 的 不 是 那 位 掌 管 人  

類 命 運 的 主 。

所 羅 門 智 訓 五 8 ( 「我 們 的 狂 傲 對 我  

們 有 何 益 處 ？ J ) 之 用 以 和 耶 和  

華 的 道 相 對 ，因 而 與 神 遠 離 。

新 約 中 a/azcm e/a的 用 法 將 本 字 的 意 義  

表 現 得 更 淸 楚 。羅 一  3 0 和 提 後 三 2 列 出  

不 信 從 神 之 人 的 一 些 特 徵 ，其 中 便 有 此  

項 ，他 們 有 這 些 罪 行 是 當 死 的 。約 登 二 16 
說 ， 「今 生 的 驕 傲 J 不 是 從 父 來 ，而 是 從  

有 罪 的 心 來 的 ，這 有 罪 的 心 傲 慢 、抗 拒 地  

取 代 了 至 高 的 神 。相 反 地 ，眞 正 愛 父 並 尊  

祂 爲 至 髙 的 人 必 定 遵 行 祂 的 旨 意 ，以 顯 出  

他 信 仰 上 的 承 諾 。雅 各 淸 楚 地 以 透 視 眼 光  

描 寫 這 事 ，認 爲 ，狂 傲 人 在 作 決 定 時 ，以  

爲 自 己 能 支 配 未 來 ，而 忽 略 了 神 才 是 生 活  

中 一 切 窜 物 的 終 極 管 治 者 ： ־1 你 們 只 當  

說 י 主 若 願 意 ，我 們 就 可 以 活 著 ，也 可 以  

做 這 事 或 做 那 事 。現 今 你 們 竟 以 張 狂 誇  

口 י 凡 這 樣 誇 口 都 是 惡 的 。 J ( 雅 四 15〜 

16 ) R ib b e c k 認 爲 是 一 個 人 「看 自  

己 太 過 ■1於 實 際 的 情 形 ， ז 將 過 多 過 好 的  

東 西 ，或 根 本 不 屬 於 自 己 的 事 物 歸 給 自  

己 J ，並 r 承 諾 他 所 做 不 到 的 事 ■ I。這 被  

引 用 來 作 爲 α /α ζ δ «的 定 義 （見 T D N T  I， 

頁  226 ) °
簡 言 之 ，如 於 广 描 寫 自 我 中 心 、狂 傲 的

人 0
P .  R . G .

5〜 ר;  制הי 見 851a 
ם סל : 見  5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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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〇m) ם ו 8 י 5 2

בל 見 יו  835b
כל B (ydbel) יו  835e

曰 יום 852 子 、時 候 、年 代

衍 生 詞

852a מם!  日間 יו

A S V 和 R S V 對 的 課 法 類 似 ，而

後 者 常 更 確 實 地 表 達 其 意 （創 二 17 ; 三 5

除 外 ··道 兩 段 經 文 的 希 伯 來 文 結 構 相 同 ’
R S V 卻 譯 成 不 同 的 字 而 使 讀 者 混 淆 ） °

本 字 是 r 蘅 約 中 表 達 時 間 的 设 沮 要 槪

念 י 可 表 示 一 個 時 點 י 亦 可 表 一 段 時

間 J ; 它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亦 翮 常 見 ° 它 可

指 ：1 .白 天 的 時 間 （與 黑 夜 相 對 ） ；2.廿四

小 時 ；3. — 般 性 ，不 明 確 的 用 語 ： 『時

期 j  ; 4 .時 間 上 的 一 點 ：5 .— 年 （用 複 數 ；

撒 上 廿 七 7 ; 出 十 三 1 0 等 ） 。特 別 注 意 下

列 特 殊 意 義 ： ( 常 指 Γ 當 J ; V 可 用

m/>z或 代 替 ） ，/泊少少以《 ( 常 指 ז 今

天 J 或 某 特 殊 日 子 ） ， 在 ······的 時

期 j ， Γ 凡  的 時 期 （ as long
as ) 』 （申 Η 2 創·· ״ 1 八 22 ) 。亞 暗 得

文 Γ 日 子 J 常 與 加 “ 「 在 』合 併

成 、e n S w a的 形 式 י 意 爲 J
( 如 ewSwG ) י 正 如 希 伯 來 文 之 卜

。本 字 無 眞 正 同 義 字 ，不 過 試 與 ^
( r 時 間 J ) 和 ‘ ( Γ 永 遠 J )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比 較 （結 廿 一  25 [ Η  30 ] ; 民 十

三 2 0 等 ） 。其 他 有 時 譯 作 『日 子 』的 希 伯

來 文 有 ·· d r Γ 光 J ， (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Γ 早 彘 J 經 常 用 此 字 ，即 中 午 以 前 的 白

天 ；士 十 九 26 ) ，ΜσΛαΛ* ( 西 北 閃 族 語

Γ Μ 間 女 神 ·I，見 心 /从 U T  19:_
no. 2399 ; 創 卅 二 25 ) 。最 後 y י 3 m 作 副  

詞 用 時 （ 伯一 ; ״ 5 創 六 5 ) 與  

( Γ 不 斷 地 』 ）平 行 （如 民 四 7 ) ° 
本 字 之 反 義 字 爲 ·· 創 八 22 ) 和

( 創 一  5 ; 參 但 八 14 ) 。本 字 乃 一  

閃 語 普 通 常 見 之 字 根 （ U T  1900 : no. 

1100) ，與 隨 著 它 的 時 間 槪 念 並 不 呈 現 出  

希 伯 來 人 對 時 間 的 惟 一 體 認 （Jem ii, T H A T  
L '  “ Mg” ） 。本 字 根 出 現 2 ,3 5 5次 。

當 注 意 白 天 的 時 間 沒 有 再 等 分 到 小  

時 ，而 是 按 自 然 現 象 來 區 分 （出 十 八 13 ; 

創 四 三 16 ; 十 五 12 ; 十 八 1 等 ） ，不 過  

夜 晚 倒 是 分 爲 三 更 （哀 二 1 8 或 許 是 指 此 ；

士 七 19 ; 出 十 四 24 ) 。此 外 ，在 決 定 一  

天 的 開 始 與 結 束 上 粒 起 來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雙  

道 算 法 ：一 天 的 開 始 有 時 指 黃 昏 （斯  

四 1 6 ; 但 八 1 4 ) ，有 時 指 早 厫 （申 廿 八  

66 〜 6 7  : A I, I，頁 〗80ff. ) 。

許 多 與 神 至 萵 主 權 有 關 的 神 學 論 題 都  

和 Γ 日 子 《1 有 關 。永 在 的 神 存 在 於 時 間 之  

先 （赛 四 三 13 ; 但 七 9 ) ，並 超 越 時 間  

( 詩 九 十 4 ) 。時 間 （ 「 日 子 』 ）爲 神 所  

造 （创 一 ） ，並 受 其 管 治 （詩 七 四 16 ) 。 

約 扭 亞 的 神 踉 性 『 日 子 』 尤 當 _ 目 

( S O T I，頁 259ff. ) 。神 要 人 的 生 活 配 合  

神 所 立 的 時 間 分 隔 方 式 （出 廿 11 ; 卅  

一  1 7 等 ） ，以 承 認 神 在 這 方 面 的 至 髙 統 治  

權 。神 保 證 時 間 的 規 律 （創 八 22 ) ’但 不  

表 示 神 自 己 也 要 遵 守 逭 規 律 。其 贲 神 將 在  

某 曰 躭 延 它 （亞 十 四 7 ) 。人 一 生 的 年  

曰 י 就 如 宇 宙 和 地 球 的 年 日 ，都 爲 神 所 命  

定 （詩 九 十 10 ) 、決 定 （詩 一 三 九 16 ) 
和 雜 管 （申 卅 20 : 詩 五 五 23 ; 九 一  16 ; 
费 州 *八 5 ) 。聖 經 一 再 提 到 神 注 意 並 關 切  

時 間 及 其 中 發 生 的 事 （創 廿 六 33 ··廿  

四 55 ) 。進 一 步 說 ，在 這 其 中 也 顯 出 ——  
( 對 古 代 世 界 而 言 是 ）獨 特 的 歷 史 哲 學 。

〔古 近 東 神 話 的 作 者 並 不 認 爲 時 間 有  

先 後 之 分 י 歴 史 有 起 點 ，萬 物 有 終 結 ’反 

而 認 爲 時 間 是 循 環 的 ，每 年 宇 宙 都 重 新 組  

合 、更 新 。他 們 在 每 年 過 年 的 節 期 儀 式  

中 ，都 要 朗 誦 有 關 創 造 的 神 話 以 爲 具 法 力  

的 話 י 目 的 是 使 原 始 的 宇 宙 現 象 重 現  
由 混 沌 至 宇 宙 。在 神 話 創 作 的 觀 念 中 ’時  

間 並 不 重 要 ，歷 史 也 無 意 義 。

但 創 一 章 顯 示 出 時 間 全 然 不 同 的 見  

解 。此 處 的 觀 念 爲 時 間 是 線 性 的 ，事 件 在  

其 中 相 繼 出 現 。不 僅 如 此 ，依 聖 經 的 觀  

點 ，人 現 在 的 行 爲 決 定 了 他 未 來 的 狀 態 ° 
時 間 是 明 確 的 舞 台 י 在 其 中 將 可 看 到 義 人  

得 生 命 之 獎 赏 י 惡 人 受 死 亡 之 懲 罰 。這 觀  

點 使 人 的 時 間 有 最 髙 的 道 德 價 値 ’歴 史 則  

成 爲 神 彰 顯 其 本 性 的 工 具 。B. K , W ·〕

我 們 也 當 特 別 注 窓 幾 個 片 語 和 構 詞 的  

神 學 意 義 。y 3 m 如 /奶 ^  的 曰 子 J 絕

大 多 數 用 以 導 出 救 恩 歴 史 中 特 別 重 要 的 琪  

件 （申 四 32 ; 民 十 五 2 3 等 ；另 見 與  

連 用 之 用 法 ） 。 『四 十 畫 夜 1 的־ 期 間 常 表  

示 改 革 更 新 的 期 間 （創 七 4  ; 出 十 六 35 ; 
廿 四 18 ) ，和 / 或 試 驗 期 間 （拿 三 4  ) 。 

當 神 呼 召 人 悔 改 時 （詩 九 五 7 ) ，或 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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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5 ן  ו י  ( y a w a n )

行 拯 救 時 （詩 —— 八 24 ) ，或 神 收 納 爲 子  

嗣 時 （詩 二 Λαχνό/;!有 י ( 7 時 表 示 拯 救 的  

期 間 （或 應 說 是 時 刻 ） 。片 語 「在 古 時 J 
之 意 ，見 。y 3 m 爭 議 极 多 的 地 方 之  

一 是 它 言 反 創 造 時 的 用 法 。它 在 解 經 上 的  

困 難 又 因 很 多 因 素 變 得 更 複 雜 （見 E. J. 
Y oung, S tu d ies in G ennesis O ney Presby- 
terian  and R eform ed，1964י 頁  43ff· ) 。班  

者 贊 同 Y o u n g 的 沿 法 י 認 爲 削 一 筇 的 ז 曰 

子 J 是 特 意 使 用 的 ，具 有 年 代 性 ’其 長 度  

不 確 定 ，起 始 於 一  1 ，用 以 說 明 神 如 何 一  

步 步 地 Γ 將 第 2 節 的 不 能 居 住 、未 成 形 的  

地 球 改 變 爲 3 2 節 之 秩 序 井 然 的 世 界 』並 且  

是 r 直 接 的 、可 靠 的 歷 史 ■1 ( 見 同 扭 ，頁  

103fr ) 。另 一 爭 論 頗 多 的 片 語 是 ^ 主 的 曰  

子 j י  它 可 能 是 指 末 世 ，亦 可 能 不 是 。它 

是 審 判 和 / 或 賜 福 的 曰 子 （孩 二 ） 。因 此  

這 槪 念 所 包 含 的 末 世 意 義 是 與 預 言 逬 中 末  

世 論 的 全 部 都 有 關 的 （ G eorge A. G ay 
“ D ay” Baker D ictionary  o f  Theology, p. 

156 ; Jenni， op. c it”  loc. cit.; K . D. 
Schunck ， “ D er T ag  Jahw ehs ，” VT 14: 
319 — 30 ) 。相 似 的 片 語 有  

Γ 當 那 日 』 י 可 指 一 般 所 盼 望 的 頊 件 （赛  

廿 6 ) 或 指 末 世 ，還 有  

可 指 未 來 要 發 生 的 事 件 （申 卅 一  29 ) 或 末  

世 （H arris，R- L·， “T he L ast D ays in the 
Bible and Q um ran” in Jesu s  o f  N azareth  
Savior and  L o rd y C . F . H . H enry, ed., 
Eerdm ans ( 1966 ) ) 0

y o m a m  曰問

本 副 詞 修 飾 一 個 行 動 ，說 明 該 行 勋 是  

白 天 做 的 。 其 反 義 字 是 化 / 瓜 （ 出 十  

三 21 ) 和 ( 結 十 二 3 〜 4  ) ，共 出  

現 5 1 次 。

參 考 害 目 ·· T D N T ， I I，pp. 9 4 3 - 4 8 。 

T H A T , I, pp. 7 0 7 - 2 6  °
L. J .  C .

מם 見 יו  852a

I (ywm) יוו 85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53a ן ו י  泥 浴 （詩 四

十 3 : 六 九 3 )

854  11 爲יון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5 4 a  t r i p  ~ 3 /1幻 鴿 子 出 現 32 
次 ，不 箅 人 名 或 詩 旃 標 題 （五

LX X  課 作  ， 野 银 （ field
d o v e 或 rock dove ) ，在 利 未 記 中 譯 作  

『雛 鸽 《I 。 自 古 以 來 就 被 人 飼 養 作 食 物 或  

傅 信 鸽 。 本 字 與 咖 「 班 鳩 J ( LX X  
作 /rwgdw ) 不 同 ，不 過 — 詞 可 泛 指  

各 稲 不 同 種 （ species ) 的 额 子 。

在 利 未 記 所 記 載 的 法 典 中 ，y3 n 3 是 窮  

人 獻 燔 祭 用 的 祭 物 י 藉 以 代 替 較 贵 的 牛 或  

羊 （利 一  14 ) ; 獻 臜 罪 祭 亦 同 ， 「他 的 力  

蛩 若 不 般 獻 一 隻 羊 羔 ，就 要 因 所 犯 的 罪 ， 

把 兩 隻 班 鳩 （ /Sr ) 或 是 兩 隻 雛 鴒 （ ) 
帶 到 耶 和 華 面 前 爲 臏 愆 祭 ，一 隻 作 贖 罪  

祭 ，一 隻 作 燔 祭 ·I ( 利 五 7 ) 。除 此 之  

外 י 在 潔 淨 的 禮 儀 中 ，婦 人 在 生 產 過 後 要  

帶 一 狻 羊 羔 和 一 隻 雛 鴿 或 一 隻 班 鳩 獻 爲 兩  

種 祭 ，但 他־״ 的 力 诅 若 不 彀 獻 一 隻 羊 羔 ， 

他 就 要 取 兩 隻 …… 雛 鴿 』 （利 十 二 6 ,  
8 ) 。參 路 二 2 4 , 馬 利 亞 照 窮 人 的 方 式 盡  

她 的 義 務 。鸽 子 仍 代 表 一 種 资 貴 的 個 人 財  

產 0
以 色 列 人 對 鸽 子 十 分 熟 悉 ，因 此 牠 的  

習 性 是 很 好 的 明 喩 或 暗 喩 材 料 。牠 的 鳴 叫  

用 於 形 容 悲 哀 哭 號 之 明 喩 中 ’如 希 西 家  

Γ 像 鴒 子 哀 鳴 J ( 赛 卅 八 14 ) ’參 赛 五 九  

11 ; 鴻 二 7 。詩 五 五 7 中 大 衛 願 他 有 『翅  

膀 像 鹉 子 J ，以 逃 離 臨 到 他 的 苦 難 ’參 耶  

四 八 2 8 。鸽 子 無 意 義 的 來 回 飛 行 也 成 爲 形  

容 以 法 蓮 搖 擺 於 亞 述 和 埃 及 間 的 明 喩 ’即  

Γ 好 像 鴿 子 愚 蟲 無 知 』 （何 七 11 ) 。何 西  

阿 又 用 鸽 子 飛 返 原 地 來 描 述 被 擄 至 亞 述 之  

人 歸 回 之 狀 。

P .  R . G .

855 希 י^ן  服 、 愛 奥 尼 亞

\  ) 、愛 奥 尼 亞 人 音 譯 爲 雅

完 ，舊 約 共 出 現 Π 次 ，另 有 一 次 在  

結 廿 七 1 9有 爭 議 的 經 文 中 ，係外來語

創 十 窜 和 代 上 的 家 譜 記 載 雅 完 是 雅 弗  

的 兒 子 ，與 歌 蔑 、瑪 各 、土 巴 、米 設 及 其  

他 人 並 列 ；列 出 歌 蔑 的 兒 子 之 後 ，接 著 記  

雅 完 的 兒 子 ，其 中 包 括 他 施 和 基 提 ；我 們  

馬 上 認 出 逭 兩 個 名 字 是 出 現 在 聖 經 其 他 處  

之 重 要 地 名 。此 外 ，創 十 5 ，2 0 ，3 0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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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確 提 到 這 些 家 譜 是 按 邦 國 記 錄 。最 後 ， 

L X X 將 它 譯 作 ，這 便 淸 楚 確 認 它 是  

希 臘 城 邦 愛 奧 尼 亞 。

以 赛 亞 在 論 到 一 些 國 家 時 也 談 到 「雅  

完 J י 視 他 們 爲 不 認 識 神 榮 耀 之 偏 遠 沿 海  

地 區 （赛 六 六 1 9 ) 。順 便 注 意 先 知 窬  

中 L X X 將 它 譯 作 //^ //似 或 。以  

西 結 曾 論 到 雅 完 是 與 推 羅 贸 易 的 國 家 之 一  

( 廿 七 13 ) 。不 僅 如 此 ，但 以 理 亦 數 次 提  

到 希 脈 י 在 第 二 和 第 七 筇 中 雖 然 沒 有 特 別  

指 明 ，不 過 它 似 乎 是 列 在 四 帝 國 之 一 ；而  

八 2 1 就 明 顯 提 到 了  ：『那 公 山 羊 就 是 雅  

完 王 ，兩 眼 當 中 的 大 角 就 是 頭 一 王 J 。

我 們 可 由 下 文 所 述 『四 國 必 從 逭 國 與  

興 起 來 』 ，淸 楚 得 知 該 段 所 指 爲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

但 十 2 0 言 及 希 臘 的 守 護 天 使 ，前 來 扶  

助 但 以 理 的 天 使 途 中 與 它 爭 戰 ，但 以 理 又  

在 一 場 與 波 斯 帝 國 眾 隊 展 開 的 大 戰 中 言 及  

希 臌 （Η-一  2 ) 。之 後 記 載 的 是 一 連 串 可  

以 確 認 的 著 名 歷 史 事 件 ，直 到 西 流 古 王 朝  

的 安 提 阿 哥 依 皮 法 尼 ，他 顯 然 預 表 末 世 的  

敵 基 督 。

撒 迦 利 亞 提 過 一 次 希 臘 ，在 九 1 3 ，

『錫 安 哪 ，我 要 激 發 你 的 衆 子 י 攻 擊 希 臘  

的 衆 子 」 。該 段 不 太 淸 楚 是 回 顧 主 前 五 世  

紀 的 歷 史 ，或 指 主 前 二 世 紀 的 西 流 古 戰  

爭 ，還 是 可 能 指 末 世 將 發 生 的 事 。

P .  R . G .

ה (ySwa) יונ 見  854a 
見 יו^ל!  874a
ת ק ,· ··Mj 874b (y&neqet) יונ
ηρν  見  876a

ה”י  (ySreAj 見  910a
ר ת Ma 936d (ydter) יו

856 僅 יןך*  以 P u a l見 於 耶 五

8 ，可 能 指 『加 以 重 物 』 י 即 睪 丸 י 好

像 是 由 azaw 11所״ 衍 生 י 但 不 確 定 。

G B 認 爲 它 源 自 敍 利 亞 文 之  

「概 J ，因 而 作 吃 飽 的 J

857 ע  爲 יז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57a ע  汗 יז 本 陽 性 名 詞

{^見 於 結 四 四 1 8 ，『不 可 穿 使  

身體出汗的衣月艮 J
857b ^ה  汗 ז 係 陰 性 名 詞 ，

僅 見 於 創 三 1 9 ，Γ你必汗流滿  

面 纔 得 糊 口 』 ·

yizr’WJ 見) יןר(>ל  582c

聯 ；דזד 858 合 、 结 合 以  Qal
出現三 ? ^ ，P i e l出瑰一次

衍 生 詞

858a 1לחיד 獨 一 、獨 生

子  ·
858b 1נחד 聯 合

858c יחדו (yahdaw )

獨 一 的 、獨 生 子 、所 愛 的 、孤獨

的

共 出 現 1 1 次 י 其 中 K J V 兩 次 作  親־״

愛 的 （ d a rlin g  ) •1 ，R S V 在該二處則依詩  

體 平 行 字 作 「我 的 生 命 』 ，即詩廿  

二 20 ; 卅 五 17 ( 此 處 N I V 作 『我寶貴的  

生 命 j  ) ，又 詩 六 八 6 R S V 作 『被撇棄  

的 （ d e so la te  ) J ( A SV  從  K JV  ) 。 L X X  

有 七 次 譯 作 叹 句 ^ / 仍 『所愛的■!，四次作  

『獨 生 的 』。烏 加 列 文 同 源 字

爲  y h d  °
y— W 在神學上的重要性在於它影響新  

約 的 基 督 論 ，該 字 基 本 上 指 獨 生 子 女 （參 

烏 加 列 文 Γ 或 指 「沒 有 親 友 的 人 」 ’ 
或 指 Γ 獨 子 」 ，僅在必須情況下才需服兵  

役 j  U T  19: n o . 410  ) 。耶 弗 他 的 女 兒 即  

被 如 此 稱 爲 是־״： 他 獨 生 的 ，此外無兒無  

女 j  ( 士 ־1 ־־ 一  34  ) 。試 思 想 摩 八 1 0 所引 

出 的 悲 慘 痛 苦 ，說 到 神 的 審 判 是 「悲哀如  

喪 獨 生 子  的 日 子 j  ( 參 耶 六 26 ; 亞十

二 1 0 ) 。然而創廿二章記載神吿訴亞伯拉  

罕 ，Γ 你 帶 著 你 的 兒 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  

子 （抑 押 ；），你 所 愛 的 （加 以 ）以 撒 ’往 

摩 利 S 地 去 』。此 處 L X X 用呀叩以仍  

Γ 所 愛 的 J 而 非 如 士 ^ ^一  3 4 所用的  

m ^ e /而 r 獨 生 的 J 。 可 能 _ 得 

更 明 確 。若 果 眞 如 此 ，則以撒因有異母兄  

弟 以 贺 瑪 利 而 不 能 用 本 字 稱 呼 。不過在此  

必 須 指 出 ，即 使 是 其 用 法 仍  

可 Γ 更 廣 泛 י 未 必 要 與 其 字 源 「獨一  

的 」 、Γ 無 雙 的 」、Γ 無 可 比 的 」有 關 J 
( T D N T ，IV，頁  738 ; 特 別 見 註  5 —6 ) 。

在 何 種 意 義 下 以 撒 爲 一  =
？顯 然 獨 生 子 必 定 特 別 爲 ^ 母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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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愛 י 在 此 我 們 很 容 易 就 說 本 字 有 『無 可  

比 j י  「無 雙 j 的 槪 念 ，而 在 與 父 神 獨 特  

的 關 係 上 預 表 彌 赛 亞 ，父 神 稱 他 爲 肋  

huios m ou  ho a g a p d to sr 我 的 愛 子  Λ ( 太三  

17 ; 十 七 5 及 其 平 行 經 文 ） 。約 翰 著 作 中  

也 有 其 對 等 詞 Λο 『獨 生

子 j ，即 Γ 惟 一 的 兒 子 』 （約 一  1 4 ， 18 ; 
三 1 6 ， 18 ; 約 壺 四 9 ) 。神 用 超 越 的 行 励  

證 明 了 祂 愛 世 人 ，亞 伯 拉 罕 願 意 獻 以 撒 正  

預 表 了 這 一 點 。詩 廿 二 2 0 和 卅 五 1 7 中 ’ 
丨公/似 י 1=1 課 法 有 Γ我 親 愛 的

( my darling ) J ， Γ 我 惟 一 的 生 命 （ my 

only life ) 』 ，以 表 示 靈 魂 的 獨 特 。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很 有 把 握 的 說 ，約 翰  

所 用 的 /加 /?叹 伙 ^ 5 之 意 不 是 指 人 類 家 庭 中  

兒 子 出 於 父 親 的 關 係 ，而 是 指 三 一 神 彼 此  

關 係 的 獨 特 和 親 愛 。 ־1 聖 子 在 永 恆 中 生 出  

( eternal generation ) J 這 敎 義 的 意 義 決 不  

是 指 像 人 類 家 庭 中 的 兒 子 由 父 親 生 出 。

( 編 按 ：本 敎 義 是 指 聖 子 從 萬 古 以 來 即 由  

聖 父 生 出 י 因 此 與 聖 父 同 爲 永 恆 ）這 一 點  

確 實 曾 用 以 駁 斥 亞 流 派 說 聖 子 有 『開 始 ■I 
且 爲 ־< 受 造 』之 神 學 。R. L. H .〕

如 ^ ^ 另 一 種 用 法 是 「孤 單 的 ·！、 『隔 

離 的 / 、 『寂 寞 的 J י 用 以 指 人 ，如 大 衛  

的 呼 求 ，「求 你 轉 向 我 ，憐 恤 我 ，因 爲 我  

是 孤 獨 困 苦 』 （詩 廿 五 1 6 ) 。神 在 詩 六 八  

5 〜6 表 達 出 對 這 類 人 的 關 切 ：「作 孤 兒 的  

父 י 作 寡 婦 的 伸 寃 者 … … 神 叫 孤 獨 的 有  

家 ，使 被 囚 的 出 來 享 福 J 。D a h o o d 認 爲  

詩 八 六 1 1 馬 所 拉 版 本 的 > ^ < ^ / 之 母 音 應  

另 有 標 法 爲 ，而 作 Γ 油 和 華 啊 ！求  

你 將 你 的 道 指 敎 我 ，好 叫 我 苹 獨 忠 心 地 走  

到 你 那 與 ；求 你 使 我 的 心 敬 畏 你 的 名 J 
( 參 詩 八 八 1 7 ，『單 眾 臨 近 我 』相 對 於  

『一 齊 都 來 圍 困 我 J ) 。他 又 註 釋 道 ：

Γ 王 承 諾 要 單 單 忠 於 耶 和 華 ，因 爲 如 上 節  

所 述 ，唯 有 祂 是 神 。 』 （A B， I I， 
頁 295 ) —般 說 來 ， 描 寫 的 是 集 體 行  

動 的 一 群 人 ，一 起 做 _  ; 詩 卅 四 3 ; 赛 五  

二 9 說 到 會 衆 一 齊 將 讚 美 獻 給 神 。LXX 
用 /zoworAwmatfon ( 「以 同 一*情 感 』 ，即  

Γ 以 同 一 心 意 』 ） 『一 致 地 J 很 優 美 地 強  

調 出 神 子 民 特 有 的 一 致 性 。狄 摩 西 尼  

( D em osthenes ) 呼 顚 百 姓 放 下 個 人 的 感  

覺 ， 代 以 以 抵 抗 緋 力  

( Philip ) ; 因 此 ，在 『一 致 J 中 不 應 考 慮  

個 人 的 感 覺 。新 約 強 調 敎 會 中 心 靈 的 合

一 ，如 羅 十 五 5 〜 6  : Γ但 願  神 叫 你 們

彼 此 同 心 效 法 基 督 耶 穌 ，一 心 一 口 榮 耀 神  

我 們 主 耶 穌 蕋 督 的 父 J 。另 見 徒 一  14 ; 二  

1 ， 46 ; 四  24 ; 五  12 : 十 五  2 5 。

聯 合

^ 乍 直 接 受 格 時 爲 副 詞 ，合 一 、一 起 、 

一 齊 。另 有 副 詞 —起 、同 樣 。二  

字 共 出 現 134 &  ，L X X 主 要 譯

作  h o m o th u m a d o n r 一 意 、一 致 地  J 。

P .  R . G .

見 858c 
ד חי 見 י  858a
見 לחיל  859a

859 等 לסל  候 、盼 望

衍 生 詞

8 5 9 a ל  等 ；חי 候 谨 用 於

哀 三 26
8 5 9 b תו  ל ח תו  (td h e le t) 希 望*····· ·

的  Piel 出 現  18 次 H י  iphil 有  

1 5 次 ，N ip h a l有 三 次 ，有 等־״ 待 j 和 有־》  

信 心 的 期 待 、信 賴 』之 意 。L X X 有 1 9 次  

譯 作  W/7/ζδ 或  β/^//7/_Ζδ 盼 望 。

如今“ 用 於 N ip h a l三 處 經 文 單 純 指 等  

待 一 段 & 時 間 ，如 挪 亞 『又 等 了 七 天 J 然  

後 放 出 鴿 子 （創 八 1 2 ) ，參 結 十 九 5 。 

Piel ( 伯 十 四 14 ) 和 H iphil ( 撒 上 十  

三 8 ) 亦 有 此 種 含 義 。不 過 用 以 指  

Γ 期 待 、盼 望 J י 對 信 徒 而 言 ^ 是 與 「信  

仰 、信 賴 ■1密 不 可 分 ，其 結 果 爲 「耐 心 等  

候 j 。它 期 待 的 意 味 可 能 是 積 極 的 ’亦 即  

盼 望 未 來 好 的 事 物 。結 十 三 6 是 一 恰 當 的  

例 子 ，百 姓 依 賴 假 先 知 的 宣 吿 ，『指 望 那  

話 必 然 立 定 」 ，參 詩 七 一 י ז 14  至 於 我 ， 

我 卻 要 一 直 盼 望 』 。由 於 抑 ^ ^ 在 LXX 

中 主 要 譯 作 י 期 待 的 是 ^ ? 事 物 ’ 其  

相 反 的 觀 念 （希 伯 來 文 z W  ό 「害 怕 ■1或  

Γ 畏 懼 J ，赛 廿 八 1 9 ) 就 被 譯 作

י 直 譯 是 Γ 壞 的 希 望 J ° 盼

望 j  一 詞 旣 不 是 出 自 想 像 、用 來 安 撫 人 的  

願 望 、只 是 把 煩 惱 趕 到 一 邊 ，也 不 是 不 確  

定 的 事 物 （希 臘 的 觀 念 即 爲 如 此 ） 。反  

之 ，抑 ― i r 盼 望 』是 期 望 公 義 的 堅 固 签  

礎 。以 1«：來 看 י 它 的 對 象 是 神 。詩 人 曾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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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吩 咐 ：『以 色 列 阿 ！你 當 仰 蜇 耶 和 華 ， 

因 他 有 慈 愛 （希 伯 來 文 Λ̂ ^ / ) ，有 盥 盛 的  

救 恩 j  ( 詩 一 三 〇 7 ; 參 一 三 一  3 ) 。

詩 人 在 絕 望 的 時 候 ，曾 勉 勵 自 己 說 ： 

r 應 當 仰 望 神 ，因 我 還 要 稱 讚 他 ，他 逛 我  

臉 上 的 爾 助 J ( 詩 四 二 5 ; 四 二 11 ··四 三  

5 ) °
然 而 這 種 充 滿 信 心 的 期 望 煅 偉 大 的 見  

證 是 約 伯 的 呼 喊 ： ז 雖 然 他 殺 我 ，我 仍 要  

仰 望 祂 ；不 過 我 要 在 祂 面 前 辯 明 我 所 行  

的 j  ( 伯 十 三 1 5 ，另 譯 ） 。不 過 A S V 和  

R S V 依 馬 所 拉 未 修 正 的 寫 法 （ K ethib  ) ’ 
而 未 採 用 有 L X X 和 其 他 譯 本 支 持 的 修 正  

後 讀 法 （ Qere ) י 將 本 節 譯 作 © 吧 ！他  

要 殺 我 ，我 沒 有 指 望 了  J 。如 此 約 伯 的 不  

耐 煩 顯 出 他 不 願 再 Γ 耐 心 等 候 נ■ 耶 和 華 了  

( 參 伯 六 11 ) 。 但 是 yS A aZ『 盼 望 J 
與 硫 叫 r 信 託 』和 抑 以 Γ 等 候 、盼  

望 J * ^ 極 爲 相 近 ，如 彌 七 ז : 7 至 於  

我 י 我 要 等 候 那 救 我 的 神 ，我 的 神 必 應 允  

我 j 。末 句 淸 楚 表 明 義 人 確 信 神 會 在 未 來  

審 判 罪 惡 時 將 會 有 所 行 勋 。不 過 不 只 這  

樣 ：本 節 不 但 反 映 出 信 心 的 基 礎 ，即 主 自  

己 ，也 反 映 出 神 拯 救 的 行 動 。簡 言 之 ’所  

盼 望 的 不 是 一 些 出 於 想 像 的 迫 切 爾 要 之  

事 ，而 是 神 自 己 和 凡 祂 所 提 出 要 成 就 的  

事 。我 們 可 從 羅 八 2 8〜2 9 所 述 蕋 督 徒 對 神  

的 信 任 得 到 提 醒 。因 此 敬 虔 人 可 以 充 滿 信  

心 地 安 息 在 神 的 話 上 ，如 「敬 畏 你 的 人 將  

要 見 我 歡 喜 ，因 我 仰 望 你 的 話 』 （詩 ——  
九 י 74 另 譯 ） ，另 參 一 一 九 4 3 ，8 1 ， 

1 1 4 ， 147 ; — 三 〇 5 。他 也 可 以 充 份 信 賴  

神 信 苡 的 立 約 之 愛 ，如 ז 耶 和 華 的 眼 目 看  

顧 敬 畏 他 的 人 ，和 仰 望 他 慈 愛 （ 的  

人 j  ( 詩 卅 三 18 ) 。另 參 哀 三 2 1 ，2 4 。

「盼 望 J 不 單 使 人 從 眼 前 的 問 題 中 得 解  

決 ，就 末 世 意 義 來 說 ， Γ 盼 望 』神 的 爾 助  

和 終 極 的 拯 救 會 使 所 有 的 痛 苦 都 結 束 。我  

們 要 來 卷 赛 五 一  5 ，這 衷 神 應 許 祂 全 能 的  

爾 助 ： Γ 我 的 公 義 臨 近 ，我 的 救 恩 發 出 ， 

我 的 膀 辟 要 審 判 离 民 ；海 岛 要 等 候 我 ，倚  

賴 我 的 膀 臂 』 。 另 參 耶 廿 九 1 1 ; 卅  

一  17 ; 彌 七 7 。

希 望

本〕 י 字 在 箴 言 中 的 兩 節 可 指 對 未 來 生  

活 充 滿 信 心 。箴 十 2 8 將 義 人 充 滿 葆 樂  

的 《A eW 與 惡 人 的 沒 有 希 望 （ ) 對

比 ；前 一 節 論 到 提 掰 與 藜 斃 ，可 見 是 討 論  

永 生 的 問 題 。箴 一- ־1  7 似 乎 支 持 此 潛 法 ， 

惡 人 一 死 指 望 就 滅 絕 ?־;αΛά״。 /和 二  

字 （各 見 該 字 ）在 溉 廿 三 18 ; 廿 四  י 14
2 0 也 可 以 作 類 似 的 解 釋 。義 人 有  

( 未־״ 來 的 盼 望 』 ） ，惡 人 則 沒 有 ，他 的  

燈 也 將 熄 滅 。所 羅 門 與 約 伯 都 發 現 來 生 的  

密 判 是 解 決 現 世 矛 盾 的 方 法 。R. L. H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IV，pp. 583 — 85 ; V I， 
pp· 193 — 202· T H A T , I，ρ ρ β 727 — 2 9 。

P .  R . G .

860 ) ；חם*  y S A a m )發 熱 ；P ie l，懷 孕

衍 生 詞

860a 熱 חמה־ו־  、愠 怒 、愤

怒 、生 氣 、震 怒 、毒 物 、瓶  

子

根 據 B D B ， 名 詞 係 來 自 動  

詞 2 ^今 鋪 『 發 熱 J ， Μ 該 動 詞 僅 用  

於 P ie l，指 Γ 感 诞 熱 ■I或 『懷 孕 J 。名 詞  

办̂ 1 3 亦 完 全 可 能 是 來 自 動 詞 ％ m a m 「是  

^ 成 爲 溫 暖 的 』 、 『成 爲 熱 的 』 ，因 它 的  

各 個 衍 生 詞 （/!d m 、/zam 、 ) 都 是 指  

由 太 陽 或 火 發 虫 的 熱 ^ 。烏 加 列 文 是 用 m々 
Γ 熱 』一 字 ，但 亦 未 用 上 述 兩 個 動 詞 （ U T 

19: no .870  ) 。货 際 上 ，此 二 動 詞 可 能 是 副  

型 而 意 義 相 似 。不 過 旣 然 p m S 在 舊 約 中  

用 以 指 人 內 與 的 熱 ，即 心 中 、意 念 中 等  

等 ，本 字 很 可 以 說 是 與 主 要 意 爲 懷 孕 的 字  

根 有 關

p m a 在 舊 約 中 有 一 些 同 義 字 ，各 有 其  

特 別 “ 調 之 處 （見 中 的 討 論 ） 。

A gm a有 幾 次 用 以 指 發 燒 或 使 人 發 燒 的  

脔 物 >斤 引 起 的 身 體 熱 度 （ 申 卅 二 2 4 ’ 

33 ) 。然 而 此 詞 按 常 例 是 傅 達 內 在 、情 緖  

上 的 火 熱 ，可 以 升 髙 、掮 動 到 各 種 程 度 。 

上 下 文 通 常 能 提 供 線 索 讓 我 們 知 道 本 字 該  

譯 作 生 氣 、惱 恨 、愤 慨 、籐 怒 、激 動 還 是  

狂 熱 。如 此 ，詩 卅 七 8 中 詩 人 以 漸 進 平 行  

體 說 ： r 當 止 住 怒 氣 （ Vzp ) ，離 棄 忿 怒 （ 

y m a ) 』 （另 參 耶 廿 ） °
篮 約 多 處 論 到 人 的 y m a 。以 掃 被 他 兄  

弟 欺 騙 時 的 反 應 是 強 & 的 怒 氣 （創 廿  

七 4 4 ) ; 王 對 他 戰 士 的 死 也 可 能 如 此 反 應  

( 撒 下 ̂ ־1 一  20 ) 。乃 級 在 盛 怒 中 離 去 （王  

下 五 12 ) 。亞 哈 隨 啓 向 哈 曼 發 暴 怒 （斯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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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0 ) 。人 的 嫉 妒 是 他 「烈 怒 』之 源 （箴 

六 34 ) ; 先 知 們 曾 論 及 欺 壓 者 的 骚 怒 （赛 

五一  13) ，而 以 西 結 也 提 到 他 自 己 的 忿 激  

( 結 三 1 4 ) 。這 些 例 子 指 出 人 Γ斑 面 發  

熱 j 的 各 種 原 因 י 並 顯 示 在 許 多 例 子 中 激  

勋 或 狂 熱 可 視 爲 合 理 的 翻 課 。

也 多 次 指 神 對 祂 不 忠 之 選 民 的 反  

應 （申 九 19 ; 耶 四 二 18 ) 。神 是 忌 邪 的  

神 ，當 祂 看 見 祂 所 愛 的 百 姓 背 叛 祂 ，而求  

助 或 結 交 罪 人 和 假 神 י 祂 愈 大 起 火 熱 ，而 

發 出 愤 恨 並 傾 倒 忿 怒 （結 卅 六 6 ) 。其他  

違 抗 祂 旨 意 或 話 語 的 國 家 י 也 會 經 歷 神 所  

傾 倒 的 忿 怒 （耶 十 25 ; 鴻 一  2 ， 6 ) 。等 

神 行 使 審 判 י 將 忿 怒 和 怒 氣 傾 倒 之 後 י 才 

會 緩 和 而 平 息 （耶 四 二 18 ) : 懊 悔 和 悔 改  

並 不 會 避 開 它 （王 下 廿 二 13〜 17) 。不過  

非 尼 哈 有 與 神 相 同 的 忌 邪 之 心 而 將 違 赀 律  

法 者 殺 死 ，此 舉 確 苡 轉 消 了 神 對 以 色 列 人  

的 怒 氣 （民 廿 五 11 ) 。由 此 可 見 ，神 的  

—旦 激 起 ，必 須 對 其 原 因 執 行 審 判 ， 

^ 神 的 公 義 得 到 某 種 程 度 的 滿 足 。

G. V. G.

ya) :חמור h m iir)  ^  685b

爲 יחח 861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61a יחר ( i / a h i p j  赤 腳

862 *7) /חש；  a h a s )  記 或 被 記 入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用 於 H ithpael

母 系 名 詞  

862a יחש ( ^ — ) 家 语

863  抑 ： （i / d f a b ) 是 好 的 、佳 的 、高 興

4 、喜 杬 的

衍 生 詞

863a 最 好 的

有 4 2 次 用 Q a l未 完 成 式 ， 63 
次 用 H iphil。H iphil不 定 詞 作 副 詞 用 ，指 

勤 嵆 地 、澈 底 地 』 。至 於 Q a l完 成 式 西  

約 是 用 /祕 （見 該 字 ） 。

大衛在詩五一  1 8如 此 禱 吿 求你隨־״，  

你 的 美 意 善 待 錫 安 j י 表 示 他 承 認 立 約 的  

主 是 人 類 一 切 美 莕 事 物 的 源 頭 。這 『善 

待 j 不 是 隨 興 所 至 ，而 是 蕋 於 神 與 列 祖 的

立 約 關 係 （而 道 又 是 蕋 於 神 隨 己 意 所 發 的 

慈 悲 和 揀 選 ） ，例 如 在 雅 各 預 備 要 面 對 以 

耶 和 華 ，我 祖 亞 伯 拉־״：掃 時 曾 如 此 禱 吿

阿 ！你 曾 對 我 說 ，回 你 本 地 本........罕 的 神

族 去 ，我 要 厚 待 你 （直 譯 ：要 善 待 你）。 

你 向 僕 人 所 施 的 一 切 慈 愛 （^ 從 ^「立約的 

愛 」 ；見 該 字 ）和 誠 實 ，^ 一 點 也 不 配 

得 J ( 創 卅 二 9 ) 。逭 琪 的 善 待 （另 見 12 
節 ）乃 指 立 約 關 係 ，道 可 由 上 下 文 之 耶 和 

華 （yh w f! ) 、慈愛  U iesed ) 、誠赏  i ，em et 
『眞 苡 』 ）和 僕 人 （ 稽 出 。此 點 說 

明 神 爲 何 善 待 收 生 婆 （出一  20 ) 和 所 羅 門 

(王 上 一  47 ) 。神 『善 待 』祂 百 姓 之 觀 念 

使־״可 由 一 再 出 現 的י遍 佈 於 申 命 記 全 逬 

你 可 以 得 福 』卷 出 （四 40 ; 五 16，2 9〔 Η 
2 6〕；六  3 ， 18 ; 十 二  2 5 ， 28 · · 廿 

二 7 ) ，耶 利 米 逬 亦 有 出 現 （七 23 ; 卅八

。( 20 ;四 十 9 ; 四 二 6 
立 約 之 僕 人 的 回 應 應 該 一 直י相 反 地 

如 所 羅 門 的 禱 吿 被 稱 許י是 蒙 他 的 主 喜 悅 

爲 『蒙 主 喜 悅 j ( 直 譯 ：在 主 眼 中 看 爲 

好 ） ，參 詩 六 九 3 1。耶 利 米 曾 在 四 2 2 爲 

猶 大 子 孫 哀 哭 ：「他 們 是 愚 昧 無 知 的 兒 

沒 有 知 識 行 善 』 。以赛י女 ，有 智 慈 行 惡 

亞 （一  17 ) 也 呼 召 他 們 要 斷 然 定 意 悔 改， 

尋 求 公 平 ，解 救 受 欺 壓 的，י『學 習 行 善 

給 孤 兒 伸 寃 』等 ，參 創 四 7 ; 耶 十 三 2 3 及 

衆 先 知 各 別 發 出 叫 人 Γ 改 正 行 動 作 爲 J 的

。( 呼 召 （如 耶 七 3 ; 廿 六 13 
這 種 垂 直 關 係 是 人 際 水 平 關 係 的 神 學 

基 礎 ，如 創 卅 四 18，「哈 抹 … … 喜 歡 這 

見 尼 二 5〜6 。這 種 可 悅 的 人 際 關 係י 話 J 
; 使 人 心 喜 悅 歡 暢 ，參 傅 七 3 ; 箴 十 五 13

。十 七 2 2
這 一 切 槪 念 最 後 都 集 中 在 主 耶 穌 基 督 

祂 旣 是 神 又 爲 人 ，是 美 善 的 縮 影，י身 上 

因（י 「祂 周 遊 四 方 行 善 琪 』 （即 醫 治 等

一 直 使 差 祂 的 父 喜 悅。

〔除 用 以 指 神 對 祂 百 姓 友 善 的 態 

未י似 乎 亦 可 指 一 般 的 友 善י度 和 行 動 外 

必 涉 及 忠 誠 、公 義 之 性 質 。如 它 用 在 雅 各 

又י ( 之 子 欺 騙 示 劍 人 的 事 上 （創 卅 四 18 
指 法 老 喜 悅 雅 各 到 埃 及 （創 四 五 16 ) ，也 

指 崇 拜 偶 像 的 祭 司 窖 悅 加 入 但 族 人 的 行 列 

(士 十 八 2 0 ) ，也 指 大 衛 同 意 約 押 留 下 而 

不 去 爭 戰 （撒 下 十 八 4 ) 。此 字 亦 有 做 好 

甚 至 用 以 指 過 份 犯 罪י或 勤 游 去 做 的 意 義

〔.(彌七  3 ) ! R· L·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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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R . G .

y) ?לו 864 a y in ) 酒

可 能 是 外 來 字 。本 字 在 印 歐 語 系 中 有  

同 源 字 ：希 臘 文 oiVias ־ י 拉 丁 文 v/wwm，徳  

文 ，在 閃 族 語 中 亦 有 ··亞 喀 得 文 私 《

י 阿 拉 伯 文 ( 意 『黑 葡 葡 ^ ( ־1 烏 加  

列 文  F  ( U T  19: no, 1093 ) 。共 出 現  140 
次 ，其 中 1 2 次 與 連 用 （酒 和 濰 酒  

) 。它 使 人 沈 醉 之 性 質 至 少 被 提 到 2 0 次 。 

它 被 視 爲 普 通 飲 料 ，爲 喜 宴 中 不 可 或 缺 者  

; 且 爲 獻 奠 祭 的 材 料 ，稱 爲 r 肷 祭 J ，但  

獻 祭 的 人 並 不 喝 醉 。相 關 的 動 詞 爲 《如 以  

Γ 澆 ，倒 出 י 1· 此 祭 須 澆 在 銅 壇 上 的 祭 物  

上 （出 廿 九 40 ; 州9 ־ ) ; 而 諷 刺 的 是 ’異  

敎 的 神 明 則 被 說 成 是 吃 喝 所 獻 的 食 物 和 奠  

祭 （申 卅 二 38 ) 。

祭 司 在 供 職 時 不 准 喝 酒 （利 十 9 ; 此  

段 暗 示 ，拿 答 和 亞 比 戶 因 醉 酒 而 潰 職 ，利 

十 1 〜 7  ) ，拿 細 耳 人 亦 同 ，參 孫 之 母 懷 他  

時 也 不 能 喝 酒 或 妫 私 :加 （N I V 作 「發 酵 飲  

料 j  ; 士 十 三 4 ; 民 六 3 ) 。以 色 列 人 四  

十 年 在 曠 野 ， Γ 沒 有 吃 餅 ，也 沒 有 喝 酒 J 
( 申 廿 九 6 ) 。君 王 不 宜 喝 酒 ，俾 能 冷 靜  

施 政 （箴 卅 一  4 〜 5  ) 。所 羅 門 曾 針 對 喝 酒  

提 出 警 吿 י 因 爲 它 的 結 局 悲 慘 （箴 廿 三 30 

〜 3 1  ) 0
不 過 酒 多 乃 被 視 爲 豐 富 的 象 徵 （創 四  

九 11 ~  12 ; 代 上 十 二 40  ; 結 廿 七 18 ) 。 

有 多 處 論 及 酒 能 提 振 人 的 心 情 （亞 十 7 ; 
撒 下 十 三 28 ; 斯 一  10 ; 詩 一 〇 四 15 ; 傅  

九 7 〜 1 0  ; 十 19 ; 赛 五 五 1 ) 。我 們 可 以  

問 ，到 底 這 些 經 文 中 酒 是 因 能 提 振 心 情 而  

被 稱 許 י 還 是 微 醉 不 在 禁 止 之 列 ，而 爲 豐  

富 和 蒙 福 的 象 徵 —— 參 考 傘 單 言 及 大 衛 的  

多 妻 爲 神 豐 富 赏 賜 的 象 徵 （ 撒 下 十  

二 8 )  °

酒 亦 有 象 徵 的 用 法 ，指 智 慈 所 調 和 的  

飲 料 （箴 九 2 ) 、神 的 震 怒 （耶 廿 五 15 
等 ） 、災 禍 （詩 六 十 3 ) 、巴 比 倫 的 審 判  

( 耶 五 一  7 ) 、藜 力 （箴 四 17 ) ，並 渴 望  

( 歌 一  2 ; 四  10 ) 。

酒 是 古 代 人 所 知 最 能 醉 人 的 飲 料 。所  

有 的 酒 都 踅 淡 酒 ，未 添 加 多 餘 酒 稍 ，直 到  

中 世 紀 ，阿 拉 伯 人 發 明 蒸 餾 術 之 後 ，才 有  

濃 縮 的 酒 精 （ alcohol — 詞 原 爲 阿 拉 伯  

文 ） ，因 此 今 所 謂 烈 酒 、_ 酒 （如 威 士

忌 、杜 松 子 酒 等 ）和 百 分 之 二 十 漉 縮 酒  

等 י 在 聖 經 時 代 未 曾 見 過 。釀 造 啤 酒 的 方  

法 不 少 ，但 酒 精 含 量 很 低 。天 然 釀 造 酒 的  

強 度 被 兩 個 因 素 限 制 ：酒 精 百 分 率 是 液 體  

中 糖 百 分 率 的 一 半 ז 還 有 ，若 酒 精 含 量 遠  

超 過 百 分 之 十 或 -i^ 一 ，酵 母 細 胞 將 會 死  

亡 ，使 發 酵 停 止 。古 時 酒 類 可 能 只 含 百 分  

之 七 〜 十 的 酒 精 ，因 此 醉 酒 在 古 代 當 然 是  

不 幸 取 件 的 一 個 起 因 ，但 酒 精 中 毒 並 不 像  

今 天 這 樣 普 遍 及 嚴 道 。並 且 它 在 與 業 時 代  

的 效 果 不 像 現 在 道 樣 致 人 於 死 。但 它 仍 有  

它 的 危 險 性 ，箴 廿 1 和 廿 三 29〜 3 5 曾 加  

以 強 調 性 的 警 吿 。爲 避 免 酒 醉 之 罪 ，人 們  

用 水 與 酒 調 和 。新 約 時 代 拉 比 明 確 定 出 那  

時 逾 越 節 惯 常 喝 的 酒 稀 釋 之 程 度 。原 本 逾  

越 節 的 肷 食 中 未 含 酒 類 （申 廿 6 ) 。

相 關 詞 有 可 能 指 啤 酒 ， ‘ 0519 
可 能 指 其 他 果 汁 釀 的 酒 （歌 八 2 ) ，

( 見 該 字 ）顯 然 指 葡 萄 原 汁 ，其 本 身 絕 不  

# 使 人 酒 醉 。

R . L . H .

865  *np； 斷 定 、 判 斷 、 燈“ 、斥 责 、 ’责 備 、 糾 正

衍 生 詞

8 6 5 a 责 תוכדודד1  備 、斥

8 6 5 b תו  ח כ תו  ( td k a h a t)  #  i k  、

士備 י 

ySifcaA並 未 以 Q a l出 現 י 有 5 4 次 用  

於  H i p h i l ， N iphal 有 三 次 。

的 一 處 早 期 用 法 淸 楚 確 立 了 它  

在 法 律 上 的 意 義 ：拉 班 追 上 雅 各 ，搜 遍 雅  

各 所 有 之 物 以 找 其 珍 貴 的 神 像 而 未 果 之  

後 י 遭 到 雅 各 指 责 ：Γ 我 有 什 麼 過 犯 ？有  

什 麼 罪 惡 ？你 竟 這 樣 火 速 的 追 我 。 你 摸 遍  

了 我 一 切 的 家 俱 ，你 搜 出 什 麼 來 呢 ？可 以  

放 在 你 弟 兄 面 前 ，叫 他 們 在 你 我 中 間 辨 别  

辨 别 （即 審 斷 ） J ( 創 卅 一  36f· ) 。接 著  

言 及 拉 班 前 晚 做 的 夢 ，他 說 ：『神 看 見 我  

的 苦 情  就 在 昨 夜 责 備 你 J ，N A S B 譯

作 r 所 以 祂 在 昨 夜 施 行 審 判 J ; > «乂 譯 作  

Γ责 備 J ( 4 2 節 ） 。另 見 代 上 十 二 18 ; 伯  

九 3 3 ， 此 處 用 Γ 聽 訟 的 ־ נ ， 而 ASV 

和 R S V 課 作 r 仲 裁 者 · J 。不 過 也 有 別 種  

用 法 ，如 創 廿 四 1 4 ，4 4 的 豫־״ 定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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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法 庭 上 的 用 法 在 有 關 盟 約 訴 訟 的 經  

文 中 煅 爲 淸 楚 ， 見 H uffm on ， JB L 78: 
286 — 9 5 。詩 五 十 8 ， 21 ; 何 四 4 和 彌 六 2 
被 視 爲 是 耶 和 華 以 立 約 的 關 係 依 申 卅 二 窜  

的 模 式 控 訴 祂 那 些 一 再 背 約 的 百 姓 。 

D a h o o d 將 詩 五 十 2 1 c 譯 爲 「我 要 控 告  

你 י 並 提 出 案 件 在 你 們 眼 前 J ( AB, 16, 頁  

304 ; 但 A S V 譯 作 『 责 備 』，N I V 譯 作  

「我 要 斥 责 你 · 並 當 面 控 吿 你 J ) 。他 引  

伯 四 十 2 作 佐 證 י 該 處 的 分 詞 明  

顯 指 ז 控 吿 （神 ）之 人 』 （R S V 作 「 ί 與 

神 ）辯 論 之 人 者 』 ） י 有 古 譯 本 支 持 。不  

過 最 爲 人 熟 悉 的 經 文 是 费 一 ־ 18 י  
該 節 即 ^ 在 一 篇 盟 約 控 訴 之 中 。該 段 之 前  

是 一 段 背 叛 的 記 錄 ，原 吿 者 耶 和 華 隨 责 猶  

太 人 自 定 宗 敎 節 期 （一  10〜 1 5 ) ，接 著 以  

赛 亞 就 發 出 悔 改 的 呼 召 （一  16〜 2 0 ) 。在  

這 背 景 之 下 我 們 就 可 瞭 解 ^ 我 們 辯 論 J 
( K J V 、N I V 作 『讓 我 們 在 法 庭 辯 論 我 們  

的 案 件 』 ）之 意 義 了 。彌 六 2 支 持 這 看  

法 י 先 論 ^ 耶 和 華 的 起 訴 』 י 再 論 耶 和 華  

對 祂 百 姓 的 案 件 访׳/） ־1 訴 狀 、案 件 J ) י 
其 平 行 句 爲 ״ 祂־ 將 與 以 色 列 人 激 烈 地 爭  

論 י 提 出 質 詢 J ( R S V 和 A S V 作 「抗  

辯 J ，N I V 作 「正 提 出 訴 狀 』 ，B D B 作  

『將 爭 辯 』 ） 。此 法 律 性 的 要 素 正 是 一 -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義 ，它 有 一 淸 楚 的 神 學  

基 礎 在 賽 3  — 該。־1 處 論 耶 西 之 本 ，枝  

子 J 的 作 爲 ，祂 「行 審 判 （·ίΛάρΛα/ ) 不 憑  

眼 見 ，斷 是 非 也 不 憑 耳 聞 J ，後 ¥ 句 動 詞  

即 爲 本 字 ，與 「行 審 判 』平 行 ，這 平 行 句  

正 把 我 們 的 論 點 說 得 更 淸 楚 。此 外 ，4 節 用  

了 同 樣 這 二 字 ：「卻 要 以 公 義 審 判 貧 窮  

人 י 以 正 直 判 斷 世 上 的 謙 卑 人 』 ，逭 是 和  

祂 一 向 關 愛 那 受 貪 婪 無 憐 憫 之 楚 所 欺 壓 的  

無 辜 人 、貧 窮 人 、箅 婦 、孤 兒 有 關 （參 赛  

— 1 7 ， 23 ; 彌 六 8 ) 。但 因 這 約 所 以 耶 和  

華 才 如 此 行 ，要 求 祂 百 姓 將 神 形 像 （

办 / ) 中 這 方 面 的 要 素 表 現 在 生 活 中 。

利 未 記 十 九 1 7 囑 咐 神 的 百 姓 要 在 他 們  

的 鄰 舍 犯 罪 時 當 面 指 资 ，道 不 是 沒 有 道 理  

的 （R S V 把 這 段 意 思 減 弱 許 多 י 作 『你 要  

和 他 們 理 掄 』 ） 。這 樣 的 吩 咐 是 因 爲 神 命  

令 以 色 列 人 「要 聖 潔 י 因 爲 我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是 聖 潔 的 』 （2 節 ） 。可 是 逭 樣 的 當 面  

指 黄 還 有 兩 個 理 由 ：避 免 在 心 中 生 出 對 鄰  

舍 的 恨 意 ，也 避 免 和 鄰 舍 一 同 犯 罪 。1 8 節  

接 著 把 這 行 動 擴 大 到 第 二 大 的 誡 命 ， 「你

要 愛 鄰 舍 （和 合 作 Γ 人 」 ）如 己 j 。因  

此 ，當 面 指 貴 、斥 责 、糾 正 都 被 視 爲 弟 兄  

之 愛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部 分 。

斥 责 、矯 正 、勸 服 或 定 罪 不 只 意 味 著  

將 罪 行 顯 餺 ，亦 包 含 呼 召 人 悔 改 。敎 人 遠  

離 罪 ，悔 改 歸 向 神 ，所 以 它 對 敎 會 的 紀 律  

方 面 也 是 一 道 大 提 醒 —— 不 傜 要 洗 淨 基 督  

的 身 體 ，也 要 重 新 建 立 那 些 不 穩 的 基 督 徒  

過 聖 潔 生 活 ，並 按 約 定 服 琪 神 （參 太 十 八  

15 ; 弗 五 11 ; 提 前 五 20 ; 提 後 四 2 
等 ） 。

不 只 逍 樣 ，當 我 們 査 考 那 些 論 到 神 憑  

愛 心 匡 正 的 經 文 時 （如 箴 三 1 2 ， Γ因 爲 耶  

和 華 所 愛 的 他 必 管 教 j  ; 伯 五 17 ) ，我 們  

會 發 現 平 行 性 的 字 眼 ，y S M r「指 示 、訓  

戒 J 或 懲 戒 、指 示 j  ( 名 詞 ）

( 詩 六 1 ; 伯 五 17 ; 箴 三 11 ; 十 17 ; 十  

二 1 ; 十 三 1 8 ; 十 五 5 等 ） ，

和 顯 然 有 敎 育 性 語 氣 。 但 儘  

管 有 父 親 的 懲 誡 這 觀 念 （由 LXX 
譯 作 可 卷 出 ） 則 י 表 示 由

神 審 判 行 勋 所 產 生 的 敎 育 和 紀 ^ 。 「它 包  

含 了 所 有 敎 育 的 意 義 —— 由 定 罪 罪 人 到 懲  

戒 刑 罰 י 由 藉 嚴 厲 試 煉 指 敎 義 人 到 藉 敎 導  

訓 誨 而 指 示 其 路 。 J ( Buchsel，T D N T , II, 
頁 473 ) 〔關 於 對 盟 約 訴 訟 這 主 題 略 有 不  

同 的 各 種 看 法 ，見 和 。R. L. 
H . 〕

« / : % a 斥 责 、责 備 、糾 正

( 只 出 現 四 次 ） 。L X X 譯 作  

「辯 駁 、糾 正 J ( A S V 和 R S V 作 『斥 责  

懲 罰 J ) 。

爭 掄 、责 備 、攝 正

^ 與 m iW ) ־; 見 該 字 ） 「訓 誡 、指  

示 j 平 行 使 用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pp· 730—3 1 。

P .  R . G .

能 יכל 866 够 、超 越 、勝 過

如 :̂说 在 L X X 中 大 部 分 譯 作 rfwmwiaz־ 
Γ 我 能 』 ，其 意 較 『剛 強 、有 能  

力 J 爲 弱 。如 紉 ；用 以 指 體 能 上 、倫 理 上 和  

宗 敎 上 的 才 能 、能 力 。在 舊 約 出 現 之 199 
次 中 ，有 約 百 分 之 8 5 加 有 否 定 質 詞 。儘 管  

本 希 伯 來 文 之 意 僅 指 微 弱 的 能 力 ，亞 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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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W / 則 似 乎 指 較 強 的 能 力。

』的 基 本 意 義 主 要 用 在..........r 有 能 力

人 身 上 。它 （帶 否 定 詞 ）指 不 能 自 制 ’如 

約 瑟 不 能 自 禁 （創 四 五 1 ; 參 3 節 ） ；或 

如 摩 西 的 母 親 不 能 再 藏 匿י無 法 控 制 環 境 

。( 他 （出 二 3 ; 另 見 創 十 三 6 ; 出 七 21 

又 用 以 指 才 能 ，其 否 定 用 法 如 術 士 無 法 模 

仿 摩 西 的 神 踉 （出 九 11 ) ，或 以 色 列 的 支 

派 r 無 法 趕 出 』剛 得 之 地 中 的 敵 人 （如 逬 

一־十 五 63 ; 十 七 12 ; 士 二 14 ; 另 參 申 州

。( 14 2 :赛 卅 六 14 ; 哀 一 

常 見 於 禁 令י指 道 德 或 宗 敎 意 義 時  

中 י ，而 譯 作 Γ 你 不 可 J ，如 申 十 七 15 

r 不 可 立 你 弟 兄 以 外 的 人 爲 王 J ( 另 參 申 

七 22 ; 十 二 17 ; 十 六 5 ; 廿 一  1 6 等 ，皆 

用 於 Q a l未 完 成 式 ） 。人 的 能 力 爲 神 的 命 

令 所 限 制 ，其 最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之 例 ，恐 怕 

是 巴 蘭 的 陳 述 ：Γ巴 勒 就 是 將 他 滿 屋 的 金 

銀 給 我 ，我 行 大 事 小 事 也 不 能 越 過 耶 和 華 

’我 神 之 命 』 （民 廿 二 1 8 ; 參 廿 四 1 3 

A S V 作 Γ我 不 能 越 過 耶 和 華 我 神 之 命 行

事 j )。

然 而 ，扣 说 ？用 於 人 摔 角 或 作 戰 時 ’其 

正 確 翻 譯 應 爲 Γ 佔 優 勢 、勝 過 』 。雅 各 與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捽 跤 即 是 著 名 的 例 子 （创 卅 

二 25fT.) 。使 者 沒 有 勝 過 雅 各 ’之 後 雅 各 

的 名 改 爲 Γ 以 色 列 ，因 爲 你 與 神 與 人 較 力 

都 得 了 勝 』 。撒 上 十 七 9 ，歌 利 亞 向 掃 羅 

他 若 能 與 我 戰ז：的 軍 隊 提 出 幾 種 選 擇  

我 們 就 作 你 們 的 僕 人 ；我י鬥 ，將 我 殺 死 

你 們 就 作 我 們 的 僕י若 勝 了 他 ，將 他 殺 死

人 ，服 事 我 們 ■I。

〜峁 祕 / 又 用 於 假 神 上 ，代 下 卅 二 13 
1 5 西 拿 基 立 輕 蔑 地 嘲 笑 列 邦 諸 神 之 無 能’ 
不 能 保 護 各 國 逃 脫 他 的 大 軍 ；但 他 將 以 色 

列 的 神 看 作 與 列 邦 的 神 同 等 ，此 點 成 爲 他 

敗 落 的 原 因 （參 1 9 節 ） ，因 爲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是 統 治 萬 有 的 神 ，確 贲 能 拯 救 與 祂 立 約 

之 民 脫 離 西 拿 基 立 。祂 是 歷 史 的 神 ，祂 創 

造 並 堅 定 世 界 ，祂 的 能 力 與 意 志 會 影 響 列 

國 及 個 人 的 命 運 。當 摩 西 爲 應 當 被 毀 滅 的 

以 色 列 人 代 求 時 ，他 個 人 肯 定 神 有 逭 樣 的 

能 力 ，但 外 邦 人 # 說 ：『耶 和 華 因 爲 不 能 

把 道 百 姓 領 進 他 向 他 們 起 誓 應 許 之 地 ’所 

以 在 曠 野 把 他 們 殺 了 』 （民 十 四 16 Β· 申九 

用 祂 的 大 能2־ 8)。其 實 耶 和 華 正 是 1 
) (和 伸 出 來 的 膀 辟  J

。拯 救 、長 贖 祂 的 百 姓

但 以 理 窬 中 之 亞 蘭 文 同 源 字 ，於 /淸 楚  

表 明 有 神 至 高 能 力 之 意 。但 三 17f. 說 到 但  

以 理 的 三 個 朋 友 所 作 有 力 的 信 仰 吿 白 ：

「我 們 所 琪 奉 的 神 能 將 我 們 從 烈 火 的 窯 中  

救 出 來 j  ( 參 三 י 29 尼 布 甲 尼 撒 將 神 的 能  

力 與 外 邦 神 明 作 對 比 ） 。尼 布 甲 尼 撒 由 個  

人 經 驗 而 货 定 神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能 力 雜 握 驕  

傲 之 人 和 有 能 之 人 的 命 運 （四 3 7 〔亞 蘭 文  

3 4 〕 ；參 但 六 20 ) 。

關 於 神 的 權 勢 、力 擞 、全 能 ，有 些 同  

義 的 名 詞 和 形 容 詞 應 當 注 意 ： 能  

力 、榴 勢 、勝 任 、力 欺 』 ，如 詩 人 四  י 7
『他 們 行 走 力 上 加 力 』 。較 強 的 同 義 字 爲  

左如/ ; 『力 擞 、權 能 』 ，用 以 指 神 創 造 的 能  

力 （耶 十 1 2 ; 五 一  1 5 ; 詩 六 五 7 ) 和 統  

治 宇 宙 的 能 力 （詩 廿 九 4 ) 。如 上 所 述 ， 

申 九 2 6〜2 9 論 到 以 色 列 人 是 由 耶 和 華 的 大  

Λ δ # 所 救 贖 ，此 詞 比 的 語 氣 強 得  

多 , 因 它 指 神 對 其 權 能 之 佈 署 。最 後 ，當  

言 及 『能 做 某 事 J 之 人 （想 要 施 展 能 力 、 

氣 力 或 權 能 者 ） ，如 首 領 時 י 希 伯 來 文 是  

用 Γ 強 、有 力 、大 能 的 人 J ( 士 六  

12 ) ; /[也 扣 強־״ 壯 、堅 固 、有 力 （者 ） J 
( 赛 廿 八 2 ; 摩 二 14 ) ; k r  Γ 首 領 、領  

袖 、長 』 （但 5  —  〇(־1 

參 考 會 目 ：G ru n d m an n ， in T D N T ，I I，ΡΡ· 

284ff.
P. R. G.

867 ד  ל 生 י 產 、分 挽 的 陣 痛 烏

^口 列 文 與 此 字 類 似 。

衍 生 詞

8 6 7 a ר  ))  孩 子 （創 十 一

30 )
8 6 7 b ד1  ，·， ( y e le d ) ה  י לד !

( y c d d a )孩 子 、免 子 、責少

867c ) נין*דות  y c d d i l t ) 責 · y  年 、童 

年 這 個 名 詞 只 出 現 三 次 ’可 能  

指 一 個 人 的 年 輕 時 期 י 或 年 輕  

的 性 質

8 6 7 d ד1  לו י  被 生 的 形

容 詞 י 等 同 於 > ^ / « ^ 的 過 去 分  

詞

867e ד1  ־לי ； 被 生 者 備 用

於 附 屣 形 （ construct sta te  )

8 6 7 f תו  ד ד מו  親 族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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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7 ד  ל י  ( y a la d )

戚 有 時 誤 譯 爲 『出 生 』或 「誕

生 j
W id d d tj 子 孫、) !ת לדו 867g תו

結 果 、進 展 總 是 用 於 複 敝 和  

附 屬 形 （ construct state ) 或 帶

一 代 名 詞 字 尾

字 根 西 北 閃 族 語 爲 是 一 個  

普 通 的 閃 族 語 字 根 ，參 阿 拉 伯 文  >阳 /^而， 

亞 喀 得 文 …如 仏 而 ，烏 加 列 文 彡 以 和 腓 尼

甚 碑 文 _>，/ί/。 

yS terf伋 狹 義 的 用 法 是 描 述 婦 人 生 產 的 

行 動 （如 出 一 1 9 : 王 上 三 丨 7 〜丨8 )  ’但 有 

指 他 成 爲 人 父 （例 如י時 是 用 在 父 親 身 上 

2 4 ， 26 ;廿 二 23 ; 廿 五 י 创 四 18 ; 十 8 
3 ;代 上 一  1 0 〜 2 0  ; 箴 廿 三 22 ) 。它 可 用 

〜來 指 生 產 的 整 個 過 程 （例 如 創 卅 八 2 7 

28 )，甚 或 特 指 婦 女 產 前 的 陣 痛 （參 创 卅 

五 16 ; 彌 五 33 ) 。雖 然 它 絕 大 部 分 用 於 

偶 爾 也 用 於 動 物 （參 创 卅 39 ; 卅 一י人 類 

九־ 1〜 2  ; 耶 十 四 5 : 結 州8־ ;伯 州 

一  6 ) 。 生 孩 子 中 男 人 的 角 色 一 般 是 

用 H ip h il代 表 ，不 過 有 時 是 用 Q a l。 [ 批 

判 者 有 時 把 這 個 用 法 解 釋 爲 屬 於 不 同 底 本 

(docum ent ) 之 故 。他 們 宣 稱 像 在 創 Η * 
韋 中 H ip h i l的 用 法 是 祭 典 （Ρ ) 典 的 特 

而 像 在 創 十 韋 中 Q a l的 用 法 則 表 示 它י徵 

爲 耶 典 （1 ) 。但 比 較 可 能 是 不 同 的 形 式 意 

味 不 同 的 琪 情 。幾 乎 每 一 個 有 苡 際 父 子 關 

都 用 H ip h i l來 表 示 ，而 較 爲י係 的 例 子 中 

像 民 族 的 關 係 （創 十 筇י一 般 性 的 關 係 中 

中 所 列 的 國 家 ）則 用 Q a l。因 此 詩 二 7 便 

不 是 使 役 的 ，而 是 指 一 種 愛 的 關 係 。那 迈 

用 的 是 Q a l。R, L. Η  ] 本 励 詞 的 P ie l意 

,1 6 執 行 接 生 婆 的 職 務 《1 ，除 了 出 一־״爲 

這 個 用 法 全 是 P i e l的 分 詞 。 N iphal 
和 P u a l通 常 都 用 作 爲 Q a l的 被 動 式。 

H o p h a l偶 爾 用 作 相 同 的 意 義 （ 創 四 

十 2 0 ; 結 十 六 4 〜 5 ) 。H ith p a e l用 過 一 

記 明 他ז述 說 他 們 的 家 譜 』或־״次 ，意 爲

。(們 的 家 系 J ( 民 一 1 8 
本 字 常 作 比 喩 用 法 ，因 此 它 可 以 指 一 

個 城 市 或 國 家 生 出 它 的 居 民 （參 镟 廿  

三 4  ; 五 一  18 ; 結 十 六 20 ) 。它 可 以 指 

惡 人 生 出 罪 联 、虛 假 或 碎 秸 （例 如 伯 十 五 

所 產 的 竞35 )。ז ;詩 七 14 ; 赛 卅 三 11 
像 風 一 樣 j 是 一 個 描 寫 挫 折 的 生 動 比 喩 

(费 廿 六 1 8 ) 。峁 化 / 常 用 作 難 產 的 明 喩

( 參 费 四 二 14 ; 耶 卅 6 ; 彌 四 10 ) 。它 

有 一 次 說 到 日 子 要 生 出 那 天 將 發 生 的 取 情  

( 颃 廿 七 1 ) 。又 說 神 是 生 出 以 色 列 的  

( 申 卅 二 18 ) 。本 字 可 接 一 直 接 受 格 ，但  

通 常 煶 不 帶 任 何 受 詞 。用 於 被 動 時 ，通 常  

作 此 励 作 者 前 面 是 接 la m e d。 

本 字 並 不 一 定 指 第 二 代 。按 希 伯 來 人 的 思  

想 ，一 個 人 藉 著 生 孩 子 的 道 個 行 動 而 成 爲  

逭 孩 子 的 父 母 或 道 孩 子 所 有 子 孫 的 祖 先 。 

正 如 菡 偕 被 稱 爲 大 衛 的 兒 子 和 亞 伯 拉 罕 的  

兒 子 ， 可 以 表 示 一 個 人 和 他 任 何 子 孫  

關 係 的 起 頭 。

本 字 各 種 衍 生 詞 顯 示 出 一 些 特 殊 的 層 面 或  

關 係 ，是 和 出 生 在 某 方 面 有 關 連 的 ，雖 然  

有 時 逭 個 關 係 相 當 遙 遠 。 

本 字 有 幾 個 重 要 的 神 學 用 法 。 

耶 和 華 應 許 族 長 們 的 後 裔 極 其 繁 多 י 並 且  

要 成 爲 地 上 萵 族 的 祝 福 ；這 個 應 許 不 斷 受  

到 威 脅 ，就 是 他 們 的 妻 子 不 孕 （創 十  

六 1 ··十 七 17 ··十 八 13 ; 廿 五 21 ) 。但  

神 使 他 們 不 孕 的 肚 子 生 育 ，苡 現 了 祂 的 應  

許 。然 後 ，在 祂 百 姓 的 危 機 時 期 中 ，耶 和  

華 也 藉 著 應 許 蒙 揀 選 的 婦 女 們 要 生 子 救 他  

們 的 百 姓 י 來 顯 出 祂 對 祂 百 姓 命 運 的 至 高  

拯 救 主 權 （士 十 三 3 ， ; י 7 5 撒 上 一  2 〜

1 0 ) 。這 個 主 題 在 耶 穌 基 督 出 生 上 達 到 了  

極 致 （费 七 14 ; 九 5 ; 太 一 ） 。 

一 個 兒 子 的 出 生 帶 來 極 大 喜 樂 。但 有 人 發  

現 生 命 的 試 煉 太 嚴 厲 ，以 至 於 他 們 但 願 從  

未 出 生 （伯 三 3 : 耶 十 五 10 : 廿 14 ) 。 

然 而 ，更 可 悲 的 是 加 略 人 猶 大 的 例 子 ’由 

於 出 资 耶 穌 י 使 他 不 生 在 世 上 倒 好 （太 廿  

六  24 ) °
耶 和 華 r 生 了 』以 色 列 ，是 暗 喩 祂 給 他 們  

生 命 י 並 且 在 他 們 年 幼 時 照 顧 他 們 。基 於  

道 個 顼 苡 י 以 色 列 的 背 道 就 變 得 更 爲 痛 苦  

和 可 悲 （申 卅 二 18 ; 參 結 十 七 20 ; 廿 三  

4 ， 37 ) 。 見 W  Γ 父 親 J 和 心 《『 兒 

子 J 。

在 詩 二 7 中 ， ( 注 意 它 不  

是 H iphil ) 是 指 父 與 子 之 間 愛 的 關 係 。新  

約 對 它 的 解 釋 是 蕋 督 的 復 活 並 坐 在 父 右 邊  

( 徒 十 三 3 3 ; 來 一 3 〜 5 ; 五 5 ) ( 參  

Buswell, J. Ο ., System atic Theology o f 
the C hristian  Religion [Zondervan, 1962] 
pp· I，107— 112; I I ， 18 ) 0

孩 子 、年 輕 人 、兒 子 、男 孩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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ד 867 ל י  ( y a la d )

贵 y a w a 女 孩 、 閔 女 （R S V 作 g ir l， 
m a id e n  )

這 些 字 一 般 用 來 指 幼 贲 ，但 也 可 指 靑  

春 期 的 人 ，有 時 甚 至 指 年 輕 的 成 人 （參 王  

上 十 二 8 〜 1 4 ; 王 下 二 2 4 ; 代 下 十 8 〜 

14 ) 。y e f e d 有 一 ־ 次 指 胎 兒 （ 出 1 ^ ^ | 
一  22 ) 。在 伯 州 八־ 41 ; 州*九 3 和 赛 ^ -一  

7 ，本 字 的 複 數 用 於 励 物 的 幼 子 。本 字 在 一  

處 意 爲 子 孫 （赛 廿 九 23 ) 。本 字 以 比 喩 的  

用 法 表 示 以 色 列 是 Γ 悖 逆 的 兒 女 』 （赛 五  

七 4 ) 或 Γ 可 喜 悅 的 孩 子 J ( 耶 卅 一9

20  )  °

j / i l l d d 枝 么 的

形 容 詞 י 和 的 過 去 分 詞 等 同 °

一 / i r f 被 生 者 、孩 子 們 、兒 子 們 （RVS 
作  bo rn ， descendants )

本 名 詞 僅 用 於 附 翮 形 （ construct 
sta te  ) ，和 的 過 去 分 詞 意 義 相 同 〇 

它 一 般 用 來 指 一 個 以 色 列 人 擁 有 之 奴 隸 所  

生 的 孩 子 （七 次 ） 。有 三 次 用 指 亞 衲 族 人  

的 衆 子 ，二 次 爲 偉־״ 人 （們 ） 』 （或 利 乏  

音 ）的 衆 子 （或 族 ） 。W ille sen想 要 證 明  

本 字 總 是 一 定 指 奴 隸 ，因 爲 他 覺 得 同 一 個  

字 又 用 於 著 名 的 人 י 又 用 於 奴 隸 ，意 義 太  

廣 泛 了 。由 於 證 據 如 此 貧 弱 ，這 論 證 並 不  

是 很 有 根 據 。我 們 可 以 留 意 到 有 些 字 的 意  

義 也 很 廣 ，像 和 m ip q 5 d。

蜆 族 、出 生 、子 孫 、被 生 者

本 名 詞 應 正 確 解 釋 爲 蜆 戚 或 規 族 （偶  

而 指 個 人 ，但 一 般 用 作 集 合 名 詞 ） 。所 有  

出 現 它 的 經 文 均 可 循 此 義 來 解 釋 這 個 意  

義 ，但 有 些 例 子 也 許 要 稍 加 解 釋 （見  

下 ）。

有 人 以 爲 7 /13^£^— 定 意 指 出 生 地 ， 

因 爲 字 首 m- 有 時 用 來 構 成 表 地 方 的 名  

詞 。然 而 逭 個 字 首 也 能 構 成 其 他 類 型 的 名  

詞 ，與 地 方 無 關 。 常 有 個 一 般 性 的  

意 義 （六 次 跟 在 土 ־״ 地 ■I的 附 厠 形 之 後 ， 

五 次 和 Γ 土 地 J 或 Γ 國 家 J 平 行 ） 。常 常  

Γ 親 族 J 或 『出 生 地 』均 一 樣 合 於 上 下  

文 。但 有 幾 處 經 文 不 可 能 葸 爲  

Γ 出 生 地 j 。在 創 四 八 6 那 褒 指 的 是 約 瑟  

的 子 孫 ，蜆 成 就 很 適 合 ，若 指 「出 生 J 或  

״ 出־ 生 地 j 就 沒 什 麼 意 義 了 。在 斯 八 6 ， 

可 能 還 有 斯 二 1 0 和 2 0 也 是 蚬 族 能 合 於 上

下 文 י 「出 生 i 或 出 生 地 J 則 否 。在 結  

十 六 3 〜4 似 乎 言 及 人 甚 於 言 及 地 方 。在 結  

十 六 י 4 『出 世 J 或 「出 生 』的 譯 法 僅 僅  

是 重 覆 下 面 的 諸 字 所 表 達 的 觀 念 ，而 譯 爲  

规 族 則 指 出 親 戚 們 的 漠 不 關 心 。在 創 四 三  

7 蜆 屬 遠 比 「出 生 J 或 出 生 地 J 適 合 。

如 果 在 創 廿 四 4 採 用 『出 生 地 J ，將

一־־  2 8〜3 1 所 述 亞 伯 蘭 來 自 迦 勒 底 的  

吾 珥 相 矛 盾 。假 設 有 道 樣 的 矛 盾 是 很 不 需  

要 的 ，因 爲 蜆 族 的 意 義 一 樣 可 以 適 合 所 有  

例 子 · 而 且 許 多 亞 伯 蘭 的 親 族 已 經 遷 到 哈  

蘭 。

在 利 十 八 י 9 丨1 可 能 有 一 個 困 難 。然  

而 在 這 兩 節 中 ，似 乎 親 戚 關 係 而 非 實 際 的  

出 生 才 是 首 要 的 。

後 代 、出 生

道 個 『出 產 J 的 衍 生 詞 的 精 確  

意 義 將 在 下 面 討 論 。它 僅 出 現 於 複 數 ，且  

僅 爲 附 屬 形 （ construct state ) 或 帶 一 代 名  

詞 字 尾 。K J V 除 了 一 次 （R S V 兩 次 ）譯 爲  

出 生 （ b irth  ) 以 外 ，總 是 譯 爲 genera- 
t io n s 。 RSV 通 常 譯 爲  g e n e ra tio n s，但 偶  

爾 譯 爲 Γ 譜 系 （ genealogy ) J ，六 次 將 此  

字 譯 爲 Γ 後 裔 （ descendants ) J ’ 一 次 爲  

r 歷 史 （ h istory ) J 。

G e n e ra tio n s這 個 一 *般 所 用 的 譯 詞 並 未  

將 這 字 的 意 義 傅 達 給 現 代 的 讀 者 。英 文 的  

g e n e r a t io n 目 前 幾 乎 僅 限 於 兩 個 意 義 ：⑴  

產 生 某 物 的 行 動 或 產 生 它 的 方 法 ；⑵ 生 存  

在 同 一 時 期 的 全 體 人 類 ，或 這 樣 一 群 人 平  

均 所 活 的 年 數 （編 按 ：世 代 ） 。這 些 意 義  

均 不 合 於 份 仏 / 3 /的 用 法 。

用 在 舊 約 中 ， 乃 言 及 凡 由 某 人  

所 生 產 出 或 促 其 成 形 者 ，或 在 他 之 後 繼 續  

存 在 者 。在 創 世 記 中 本 字 沒 有 一 地 方 包 含  

一 個 人 的 出 生 ，而 其 份 泛 说 纟 是 由 本 字 引 出  

( 除 了 創 廿 五 י 19 那 裏 以 撒 的 生 平 是 由 他  

爲 亞 伯 拉 罕 之 子 的 事 實 所 引 出 ） 。在 以 雅  

各 爲 主 角 的 記 事 結 束 後 ，創 卅 七 2 說 ’
這־״ 些 是 雅 各 的 J ，然 後 繼 續 談 到  

他 的 孩 子 及 與 他 們 有 關 的 琪 件 。

按 此 用 法 י 創 二 4 ， Γ這 些 是 天 和 地  

的 J ( 和 合 、呂 本 作 來 歷 ’現 代 作  

過 程 ）的 合 理 解 釋 י 不 是 討 論 天 地 如 何 形  

成 ，而 是 天 地 建 立 之 後 所 發 生 的 琪 。因 此  

逭 一 節 經 文 的 位 脰 就 放 得 很 正 確 ，因 它 是  

引 出 人 的 創 造 和 墮 落 之 詳 細 記 事 ，而 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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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 m) ם מ 8 י 7 1

發 生 在 創 二 4 以 前 諸 事 件 的 總 結 。

人 常 說 創 世 記 以 份 沿 /3/ 逭 個 字 自 然 地  

劃 分 爲 幾 個 部 分 。在 仔 細 查 考 後 可 蒞 出 逭  

說 法 行 不 通 。有 時 它 巡 僅 引 出 一 個 譜 表  

系 ，如 創 卅 六 9 。

在 創 十 32 ; 廿 五 13 ··出 六 16 1 9 和י   

代 上 九 處 經 文 中 的 八 處 י 本 字 前 有 介 詞 / ， 

在 出 廿 八 1 0 前 有 介 詞 A:。道 些 介 詞 的 意  

義 不 淸 楚 ，尤 其 因 爲 我 們 沒 有 其 他 有 關 以  

贽 瑪 利 衆 子 歷 史 （創 廿 五 13 ) 或 胸 牌 上 ®  
石 的 排 列 （出 廿 八 10 ) 之 佐 證 。所 以 我 們  

不 知 道 逭 排 列 是 根 據 什 麼 原 則 而 做 。在 這  

兩 個 例 子 中 ， Γ出 生 J ( 和 合 作 家 播 、生  

來 的 次 序 ；呂 本 作 世 系 、 出 生 的 次 序 ）必  

須 僅 以 猜 測 視 之 。

參 考 密 目 ：W illeson，F o lker ， *4The Yalld 
in Hebrew  Society ，” S tu ia  Theologica  12:
192—210· T D N T ， 1· pp, 665 —675; V，

pp. 636—54· T H A T，I，pp· 733—35·

ת לדו 見 י  867c
ד לו ) י y im c o  見  867d
ד 見 ；לי  867e

( yalal ) :לל* 868 號 叫 、 哭 號

衍 生 詞

8 6 8 a 吼 ילל  叫 的 僅 見 於 申

卅 二 10
868b ה”י   吼 叫 的 、 哭

號 的

868c ל”ת  折 磨 别 人 之 人

僅 出 現 於 詩 一 三 七 3 ，衍 變 不  

確 定

2/άΖαΖ用 了  2 9 次 י 僅 用 於 H iphil י 只  

出 現 於 先 知 密 。

本 動 詞 與 ζ δ a ״ g 「大 叫 、喊 ■1 ( 見 該  

字 ）平 行 ，指 出 本 字 與 焦 虛 、悲 傷 、苦 惱  

有 關 。但 與 ז 哭 號 、悲 嘆 J ( 見 該  

字 ）平 行 ，則 明 顯 是 有 爲 死 亡 和 毀 滅 而 悲  

傷 之 意 。L X X 用 //zrew ed「悲 傷 、悲 喷 J 
譯 本 字 。所 強 調 的 不 是 在 唱 輓 歌 （雖 有 時  

有 此 意 味 ，參 摩 八 3 י ( 而 是 在 於 強 烈 的  

悲 嘆 。約 頊 （一  5 ，8 ， ( י 13 11 要 求 祭 司  

和 酒 醉 的 人 、城 市 和 地 土 、農 夫 和 事 奉 神  

的 人 哀 號 ，因 爲 災 難 會 在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來  

到 。先 知 彌 迦 經 驗 到 這 個 悲 傷 （一  8 ) 。

. 然 而 ，不 只 是 神 的 子 民 被 呼 召 要 哀 號 （其  

本 質 是 一 個 悔 改 離 罪 的 呼 召 ） ，外 邦 諸 國  

也 同 被 至 高 無 上 的 神 呼 召 ，要 爲 其 將 臨 的  

毀 滅 哀 號 （如 巴 比 倫 ，赛 十 三 6 ; 摩 押 ， 

赛 十 五 2 等 ） 。

至 於 悲 嘆 的 內 容 ，見 哀 ；耶 九 18〜 

20 ; 摩 五 ；赛 十 四 ，亦 見 抑 3 哀 歌 、輓  

歌 J 一 文 。有 一 篇 關 於 古 近 東 哀 傷 的 風 俗  

的 有 趣 文 章 在 T D N T ，I I I，S ta h lin ,頁 148 
ff· 0

P .  R . G .

לע 見 י ע  ו ל ，no. 1098

869 לח  爲 י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6 9 a  济 典 、 鱗

癬 、一 種 發 疹 性 疾 病 僅 見 於

利 廿 一  20 ; 廿 二 22

8 7 0 ה  ל 爲 י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7 0 a  (ι/ e l e q ) 竣 螽 的 幼 蟲

本 字 可 能 從 動 詞 /的 叫 『舐 』而 來  י
共 出 現 九 次 。K J V 譯 爲 『毛 蟲 J 或 『尺 

蠖 j ，亦 即 一 種 有 摧 殘 性 的 毛 蟲 。L X X 翻  

譯 本 字 爲 「無 翅 的 蝗 蟲 j 。

在 現 一  4 和 二 2 5 中 yefcg可 י 能 代 表  

蝗 蟲 的 幼 蟲 時 期 ；N E B 和 J B 建 議 用 「跳  

蟲 類 （ hopper ) J 。 但 在 耶 五 一  27 
的 被 形 容 爲 『粗 糙 的 J ，暗 指 蛹 的  

時 期 覆 蓋 在 未 發 達 的 翅 膀 上 之 角 狀 翅 鞘 。 

在 鴻 三 1 6 所 指 的 是 蛹 的 末 期 ，那 時 蝗 蟲 蛻  

變 出 來 י 伸 展 雙 瑪 。

亦 見  ’a r b e h。

E■ Y·

^ר!וט  見  1125b
見 :ם  871a
Cj?p， 見  871b 
VP: 見  872a

ןיןי3י  見  872b

מם 871 爲 י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7 1 a 海 ים־ן־  、西 方 、向西

871b 意 י?ןם  義 不 明 谨

見 於 創 卅 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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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2 ו  מ י  ( t jm n )

i / a m 有 三 百 餘 次 指 海 י 七 十 多 次 指 向  

西 方 或 向 西 的 一 י 次 （詩 一 0 七 3 ) 被 課  

爲 Γ 從 南 方 J ，但 道 必 定 是 抄 寫 錯 誤 ，雖  

然 在 薮 四 九 12 也 與 北 方 相 對 。

聖 經 中 提 到 一 些 特 別 的 海 ，即 ⑴ 地 中  

海 ，稱 爲 Γ 大 海 』 （民 卅 四 6 ) ; 『後 面  

的 海 J ，亦 即 西 方 的 海 （ - 一  2 4 ) ;
Γ 非 利 士 海 J ( 出 廿 三 31 ) ; 及 拉 三 7 中 

的 Γ 約 帕 海 J ; ⑵ 死 海 ，名 爲 「鹽 海 』

( 民 卅 四 3 ) ; Γ 東 海 』 （結 四 七 18 ) 和  

Γ 亞 拉 巴 海 J ( 申 三 17 ) ; ⑶ 紅 海 ’
W p 直 譯 爲 Γ 葳 萑 海 J ( 出 十 19 ) ; 「埃  

及 海 』 （赛 一- ־1  15 ) ··及 新 約 的 『紅 海 J 
( 徒 七 36 ) ··⑷ 加 利 利 海 ，人 稱 之 爲 基 尼  

烈 （ K ineret ) 湖 （民州 四־ 11 ) ’有 時 在 拼  

字 上 稍 有 變 化 。其 後 在 馬 加 比 上 ^ 一־*  6 7 爲  

Γ 革 尼 撒 （ G ennesar ) 湖 』 ’然 後 在 新 約  

時 代 稱 爲 革 尼 撒 勒 （ G ennesaret ) 湖 （路 五  

1 ) 或 加 利 利 海 （太 四 18 ) 或 提 比 哩 亞 海  

( 約 廿 一* 1 ) 。 也 用 於 指 尼 羅 河 （鴻  

三 8 ) ，無 疑 因 爲 它 的 浩 瀚 ，正 如 用 於 幼  

發 拉 底 河 的 情 形 （耶 五 一  3 6 : 參 赛 廿  

一  1 ，那 衷 可 能 是 指 波 斯 灣 ） 。它 經 常 是  

一 般 性 的 用 法 י 和 地 或 天 空 相 對 。根 據 王  

上 七 23fT. י 所 羅 門 聖 殿 的 庭 院 中 有 一 個 大  

水 盆 ，叫 做 Γ 銅 海 J 。然 而 任 何 和 相  

關 的 象 徵 性 意 義 都 純 屣 臆 測 。它 得 此 名 無  

疑 是 因 爲 它 的 大 小 。

通 常 在 閃 族 思 想 中 ，特 別 在 希 伯 來 人  

的 思 想 中 ，地 中 海 的 位 脰 是 本 字 有 F 西  

方 J 之 意 很 好 的 理 由 。烏 加 列 文 中 有 相 同  

的 同 源 字 爲 海 』 。以 色 列 從 未 以 海 上 事  

業 聞 名 。所 羅 門 的 確 有 一 支 商 船 隊 ，但 他  

可 能 庖 用 腓 尼 基 水 手 來 操 作 。

西 約 稱 耶 和 華 是 海 的 創 造 者 （創  

一  1 0 ) ，祂 也 爲 海 的 諸 水 定 了 界 限 （詩 一  

〇 四 6 〜 9  ; 箴 八 29 ) 。在 出 埃 及 時 神 控  

制 紅 海 的 大 能 ，成 爲 當 時 （出 十 五 ）和 以  

後 （詩 七 八 1 3 ; — 三 六 1 3 ) 歌 頌 的 由  

來 。這 又 成 爲 一 個 象 徵 ，期 待 同 樣 道 位 無  

所 不 能 的 神 使 他 們 得 勝 ，以 致 滿 懷 信 心 地  

禱 吿 和 應 許 （赛 五 一  10 ; 參 詩 一 〇 七 23 

〜 3 2 ) 。異 敎 列 邦 被 比 擬 爲 澎 湃 的 海 （赛  

十 七 12 י ( 但 他 們 將 被 主 斥 贵 ，並 要 遠 遠  

地 逃 避 （十 七 13 ) 。

在 但 以 理 褂 中 י 屬 撒 但 的 世 上 強 權 取  

獸 的 形 狀 從 海 中 上 來 （七 3 י ( 但 按 著 創  

造 者 至 髙 無 上 的 榴 能 ，當 至 高 者 建 立 祂 永

遠 的 國 度 時 便 廢 掉 逍 些 勢 力 。

對 古 以 色 列 民 而 言 ，一 般 來 講 ，海 洋  

一 定 煶 被 視 爲 恐 怖 之 地 ，充 滿 危 險 。傘 二  

2 Γ ，表 達 了 陰 間 和 海 的 密 切 關 係 ，約 傘 就  

是 從 那 衷 被 拯 救 出 來 。很 可 能 是 因 爲 這 種  

對 海 的 懼 怕 而 產 生 約 翰 的 末 世 異 象 ， 海־״  

也 不 再 有 了 』 （啓 廿 一  1 )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IX , pp. 585 — 91,
P .  R . G .

מו 872 י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7 2 a מיו+  ) י ρ ά τ η ϊ η ) 右 手 、右 

邊

8 7 2 b 在 ימיני  右 邊

872c 走 ימן  到 或 選 择 右

. 、用 右 手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872d י  ^נ י  右 手 、右

872e מר 11  תי  南 、南方

8 7 2 f 1תימר "g m S w ; π 提 幔

y d n i i n 右 手 、右逄

本 字 yS m iw 字 面 的 用 法 是 一 個־ 人 的 右  

手 ，與 Γ 左 手 J ( 此 字 也 用 作 『北  

方 J ) 相 對 。一 個 最 好 的 例 證 是 在 創 四 八  

13〜 1 4 ，雅 各 爲 約 瑟 的 兩 個 兒 子 祝 福 ’伸  

出 ״ 右־ 手 來 י 按 在 以 法 蓮 的 頭 上 ，以 法 蓮  

乃 是 次 子 י 又 剪 搭 過 左 手 來 按 在 瑪 拿 西 的  

頭 上 ，瑪 牮 西 原 是 長 子 ג 。約 瑟 不 悅 ，想  

要 換 過 雅 各 的 手 ^ 因 爲 右 手 已 經 帶 有 意  

義 。雅 各 拒 絕 把 右 手 從 以 法 蓮 頭 上 移 開 ’ 
他 解 釋 道 ， r 他 （即 瑪 拿 西 ）也 必 成 爲 一  

族 י 也 必 昌 大 ，只 是 他 的 兄 弟 將 來 比 他 還  

大 י 他 兄 弟 後 裔 要 成 爲 多 族 』 （1 9 節 ） 。 

r 特 別 的 關 愛 和 力 世 藉 祝 福 的 右 手 傳 遞  נ·
這 觀 念 開 始 出 現 。應 當 注 意 的 是 ’便 雅 憫  

Γ ( 我 ）右 手 之 子 』之 名 淸 楚 顯 示 身 爲 雅  

各 么 兒 的 特 別 偏 愛 和 地 位 。此 名 稍 早 也 在  

馬 里 泥 版 中 用 作 一 個 閃 族 部 落 的 名 稱 ° 在  

那 獏 它 可 能 尙 有 別 的 意 義  『南 方 的 兒

子 們 』 。我 們 還 應 該 提 到 另 一 個 字 面 上 的  

用 法 י 傘 四 1 1 的 結 尾 是 耶 和 華 表 達 出 對 那  

些 在 尼 尼 微 Γ 不 能 分 辨 左 手 右 手 的 』人 的

立 約 之 慈 愛 和 關 懷 。

神 學 上 較 重 要 的 用 法 是 比 喩 性 的 用 語  

r 耶 和 華 的 右 手 j ，顯 示 出 神 的 無 所 不  

能 ，且 特 別 是 爲 了 祂 的 子 民 以 色 列 而 顯 出  

的 。最 早 也 最 明 顯 的 敍 述 之 一 見 於 摩 西 的  

凱 歌 中 ，那 時 他 們 已 過 紅 海 ，而 埃 及 眾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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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3 ה  נ י  (y a n c i)

已 被 消 滅 。在 出 十 五 6 他 宣 稱 ： ז 耶 和 華  

阿 ！你 的 右 手 施 展 能 力 י 顯 出 榮 耀 。耶 和  

華 啊 י 你 的 右 手 摔 碎 仇 敵 』 。最 後 一 句 與  

十 五 lb  一 起 來 粒 更 爲 明 顯 ，『將 馬 和 騎 馬  

的 投 在 海 中 J ，更 甚 者 1 2 節י  說 י 「你 伸  

出 右 手 ，地 便 呑 滅 他 們 J 。由 此 י 神 的 右  

手 描 繪 出 祂 的 全 能 ，是 拯 救 祂 百 姓 脫 離 仇  

敵 的 工 具 。這 接 著 便 成 爲 許 多 讚 美 詩 締 的  

主 題 ，如 詩 九 八 I ，「他 的 右 手 和 聖 锊 施  

行 救 恩 』 ，參 詩 廿 7 ; 廿 一  9 。再 者 י 是  

主 的 右 手 成 爲 神 子 民 在 急 難 時 的 盼 望 和 信  

心 。费 四 一  1 0 6 明 白 地 把 力 蛩 和 爾 助 與 右  

手 作 爲 行 事 之 工 具 的 用 法 相 連 ’ 『我 必 堅  

固 你 י 我 必 斛 助 你 ，我 必 用 我 公 義 的 右 手  

扶 持 你 J 。亦 見 赛 四 一  13 ; 詩 十 八 3 5 。 

赛 四 五 1 ，波 斯 的 古 列 被 說 成 「被 神 的 右  

手 攙 扶 』 ，我 們 對 這 句 話 的 領 會 是 主 加 力  

置 給 古 列 的 右 手 。

聖 經 也 認 定 神 右 手 的 權 能 使 百 姓 有 力  

蛩 征 服 迦 南 ，說 得 更 明 確 是 征 服 錫 安 聖 山  

( 詩 七 八 54 ) 。在 詩 十 六 1 1 特 別 指 出 虔  

敬 的 人 在 神 的 右 手 』那 孩 嚐 到 了 永 遠 的  

福 樂 。它 也 用 於 末 世 彌 赛 亞 的 王 位 ， ־* 耶  

和 華 對 我 主 說 י 你 坐 在 我 的 右 邊 ，等 我 使  

你 仇 敵 作 你 的 腳 凳 J ( 詩 —— 〇 1 ) 。這  

在 基 督 升 天 時 開 始 應 驗 ，如 彼 得 在 徒 二 33 
〜 3 5 所 說 ： ־1 他 旣 被 髙 舉 在 神 的 右 邊 · ！。 

關 於 基 督 的 再 來 ，經 上 說 祂 要 分 別 綿 羊 和  

山 羊 ， r 把 綿 羊 安 瓰 在 右 邊 ，山 羊 在 左  

邊 J י 向 那 右 邊 的 說 ： 你 們 這 蒙 我 父 賜  

福 的 י 可 來 承 受 那 創 世 以 來 爲 你 們 所 豫 備  

的 國 』 。這 爲 詩 十 六 1 1 增 添 了 意 義 ，如 上  

所 述 。在 耶 穌 被 贾 的 那 晚 ，祂 回 答 大 祭 司  

說 ： 後־״ 來 你 們 要 蒞 見 「人 子 坐 在 權 能 者  

的 右 邊 」 J ( 太 廿 六 64 ) 。祂 引 用 詩  
〇 1 ，加 上 了 必 「 權 能 者  

的 J ，淸 楚 地 表 明 神 的 無 所 不 能 （參 在 徒  

七 י 55 司 提 反 看 見 升 天 的 耶 穌 ） 。

有 時 用 於 表 示 位 ® ，如 出 十 四  

2 2 , 2 9 ，『水 在 他 們 的 左 右 作 了 牆 垣 ■! ·· 
和 表 示 方 向 ，如 申 二 2 7 ，『求 你 容 我 從 你  

的 地 經 過 …… 不 偏 左 右 j 。這 種 表 示 方 向  

的 用 法 ，也 可 以 比 喩 性 的 方 式 表 達 在 道 徳  

和 屣 靈 上 偏 離 神 的 律 法 的 潛 在 可 能 （申 十  

七  1 1 ， 20 ; 密 一  7 · 廿 三  6 等 ） 。 

也 用 在 身 體 的 其 他 部 分 ，例 如 肩 膀 、大  

腿 。

最 後 ， 被 譯 爲 南 方 ，因 爲 面 向

東 方 時 ，右 手 正 在 南 方 。特 別 注 葸 詩 八 九  

1 2 ，丨 ז 南 北 都 是 你 所 創  

造 / 。在 阿 拉 伯 半 岛 南 部 的 葉 門 王 國 仍 然  

顯 出 了 南־״ 方 《! 的 意 義 。

有 趣 的 是 ，烏 加 列 文 ym« 是 一 個 意 義  

完 全 相 同 的 同 源 字 ，唯 一 例 外 是 關 於 彌 赛  

亞 的 末 世 觀 。應 注 意 的 是 埃 及 的 方 位 「使  

我 們 得 要 面 向 上 游 〔編 按 ：即 南 方 ，可 能  

因 尼 羅 河 之 故 〕 （因 此 右 邊 = 西 方 ） J 
( U T  19: no. 411 ) °

igm Sn I 南 、南 方 、南 風 （直 譯 ； 〔當 

人 面 向 東 方 時 〕凡 在 右 〔手 〕邊 的 ）

煅 常 用 於 指 南 地 （超 過 1 0 0次 ） ，是  

圾 常 用 的 字 。如 B D B 所 言 ， 經 常  

用 於 詩 體 。伯 卅 九 2 6 論 到 飛 鹰 『展 開 翅  

膀 ，一 直 向 南 j 。伯 九 9 提 及 『參 星 י 昴 

星 ，並 南 方 的 密 宮 j 。亞 九 1 4 說 到 ז 南方  

的 旋 風 （或 暴 風 ） 』 。關 於 此 點 ，亞 薩 言  

及 神 對 「東 風 』至 髙 無 上 的 控 制 ，又 加 上  

一 句 『用 能 力 引 了 南 風 來 J ，這 是 當 祂 降  

鵪 鶉 和 嗎 哪 給 剛 從 埃 及 被 救 贖 出 來 的 以 色  

列 人 時 發 生 的 （ 詩 七 八 26 ) 。 參 歌  

16

II 提 慢

人 名 י 以 掃 的 孫 子 ，以 利 法 的 兒 子  י
是 一 位 以 東 族 長 （創 卅 六 1 1 ， 15 ) 。它 有  

七 次 用 作 以 東 的 東 北 方 一 地 區 （耶 四  

九 2 0 ; 結 廿 五 1 3 י ( 阿 摩 司 預 言 火 將 降  

在 那 與 （一 י ( 12  它 也 因 它 大 能 的 智 慧 人  

聞 名 （俄 8 f ; 耶 四 九 7 ) 。表 面 上 看 來 不  

協 調 的 是 ，在 哈 巴 谷 的 異 象 中 ’他 看 見 神  

從 提 幔 而 來 。也 許 其 平 行 句 可 解 釋 這 句  

話 י 即 神 被 看 成 是 從 大 致 那 個 方 向 而 來 ’ 
如 同 在 出 埃 及 和 曠 野 中 的 經 歴 一 樣 ° 
N elson G lueck, The O ther S ide  o f  Jordan^ 
p p .25 f . ，認 爲 提 帳 就 是 今 天 的 Taw ilan 

( 編 按 ··位 於 約 旦 西 南 部 彼 特 拉 城  

〔P e t r a 〕東 三 哩 處 י 考 古 學 家 曾 在 此 挖 掘  

而 有 所 發 現 ） 。

P .  R . G .

、 見 ל???  872d

873 歷 迫־ 、磨 難 、惡 待

在 本 字 2 0 次 使 用 中 ，僅 六 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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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Q a P 其 餘 均 在 H ip h i l，然 而 在 結 四  

六 1 8 中 譯 爲 驅 逐 他 們 離 開 所 承 受 的 產 業  

j 。LX X  用  或  //;/中治課  及

幾 個 希 伯 來 同 義 字 י 其 中 煅 普 通 的 是 ·yamr 
Γ 以 敵 葱 對 待 某 人 』 ，H i p h i l「壓 榨 某 人  

j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這 些 字 表 達 了 苦 難 的 整  

個 範 圍 。2 /δη δ似 乎 有 「惡 待 某 人 ■I的 意 味  

，如 保 護 扣 ; ־1־ 寄 居 者 J 榴 利 的 摩 西 律 法 中  

所 用 的 。出 廿 二 2 1 ， ז 不 可 虧 負 寄 居 的 ， 

也 不 可 欺 壓 他 J ( /άΛα5־Γ 壓 、壓 碎 、壓 迫  

j  ) ，再 加 上 這 誡 命 的 精 神 『因 爲 你 們 在  

埃 及 地 也 作 過 寄 居 的 （ ) 』 。再 進 一  

步 看 利 十 九 34 'ν δ Λ ίά的 相 反 是 『愛 他 如 己  

j 。申 廿 三 1 6 以 類 似 方 式 表 達 出 偉 大 的 君  

王 關 懷 從 異 邦 土 地 來 找 尋 收 容 所 的 逃 亡 奴  

隸 ，使 他 不 被 虐 待 。利 未 記 的 律 法 進 一 步  

保 護 百 姓 的 經 濟 權 利 י 他 們 可 能 很 容 易 因  

禧 年 的 妄 用 而 被 賴 帳 （利 廿 五 1 4 ， 17 ) 。 

總 而 言 之 ，約 的 條 文 禁 止 富 人 和 有 權 勢 者  

虐 待 窮 人 和 弱 者 ，特 別 是 寄 居 的 人 。

巴 比 倫 危 機 時 的 諸 先 知 用 2^713的 分  

詞 來 指 耶 路 撒 冷 爲 欺 壓 的 城 』 ，因 爲 她  

的 官 長 們 轉 離 了 耶 和 華 ，行 爲 好 像 「吼 叫  

的 獅 子 』 י 褻 濟 聖 者 ，違 背 律 法 。耶 四 六  

1 6 提 到 欺 壓 的 刀 劍 （參 五 十 16 ) 。

先 知 們 認 爲 這 些 欺 壓 的 舉 動 簡 直 就 是  

犯 罪 悖 逆 神 。因 此 政 治 上 的 欺 壓 和 私 下 苦  

待 奴 隸 或 寄 居 者 י 均 被 抨 擊 爲 違 背 神 對 其  

立 約 百 姓 的 旨 意 。

P .  R . G .

見 ינירןה  874c

874 ר,  ע  吸 唆 、哺 乳

衍 生 詞

874a  +3/1% 〜 ק  (יונ 乳 兒 、樹 苗

874b ת!  ק ) יונ y d n e q e t ) 芽 、 苗 

、嫩 枝

874c ינירןה 嫩 枝 僅 見

於 結 十 七 4

比 較 烏 加 列 文 y r n ? 「吸 J י 亞 喀 得 文  

Γ 吸  J י mwiemiy/w Γ 乳 母  J י 埃 及  

文 s /w 『哺 乳 J 。此 字 在 舊 約 大 約 出 現 62 
次 〇

正 確 地 說 ，本 励 詞 爲 一 個 嬰 兒 吸 吮 母  

乳 的 動 作 （伯 三 12 ; 歌 八 1 ; 珥 二 16 )

。它 也 經 常 以 寅 名 詞 出 現 ，爲 仍 在 吃 奶 的  

嬰 兒 （民 一- ־1  12 ; 申 卅 二 25 ) 。

然 後 它 便 擴 展 成 爲 豐 富 和 尊 榮 的 暗 喩  

。在 申 卅 三 1 9 ，以 薩 迦 和 西 布 倫 要 吸 取 『 

海 與 的 豐 笛 ，並 沙 中 所 藏 的 珍 賨 』 ，赛 六  

十 1 6 用 同 樣 的 比 喩 來 預 言 歸 信 的 外 邦 人 要  

帶 給 耶 路 撒 冷 偉 大 的 財 富 和 權 勢 ，因 爲 他  

們 要 獻 上 他 們 的 生 命 活 力 ，就 像 母 親 餵 奶  

給 嬰 孩 一 樣 。的 確 י 她 要 『吃 君 王 的 奶 J 
。道 與 經 常 描 繪 在 古 代 近 東 藝 術 中 的 主 題  

類 似 。诳 中 年 輕 的 王 子 爲 女 神 所 哺 乳 ，道  

女 神 會 將 皇 位 授 予 異 敎 國 家 下 一 任 的 統 治  

者 。在 费 六 六 11〜 1 2 中 這 是 一 幅 滿 足 和 安  

慰 的 圖 班 。

H ip h i l字 幹 的 意 思 爲 讓 （嬰 兒 ）吸 奶  

、餵 奶 。它 以 分 詞 形 用 以 指 奶 媽 （出 二 7 
; 創 廿 四 59 ) 。本 字 幹 也 用 於 動 物 （創 卅  

二 15 ; 哀 四 3 ) 及 比 喩 性 的 用 語 ，使 人 吸  

蜜 （申 卅 二 13 ) 。另 一 這 種 喑 喩 的 用 法 是  

外 邦 君 王 和 王 后 均 爲 以 色 列 的 養 父 和 乳 母 。

乳 兒 、樹 苗  

本 字 形 只 出 現 一 次 ，在 一 節 關 於 彌 赛  

亞 的 經 文 （赛 五 三 2 ) 中 。它 與 ·y/zdreyA 
根־״ 』平 行 。對 人 們 來 說 ，這 位 僕 人 的 出  

現 如 主 幹 長 出 的 嫩 芽 ，要 被 砍 掉 ，因 爲 它  

會 搾 乾 或 吸 收 主 枝 的 力 想 ：。

嫩 枝 、細 枝  

僅 出 現 六 次 。在 伯 四 7 指 樹 砍 下 後 圍  

繞 殘 株 而 長 出 的 Γ 嫩 枝 』 。約 伯 用 這 個 作  

爲 他 盼 望 不 朽 的 論 證 ，因 爲 正 如 樹 木 被 砍  

下 後 還 會 再 發 芽 ，一 個 人 也 必 須 等 候 ’直  

到 他 的 Γ 改 變 ■1或 Γ 解 脫 』或 Γ第 二 次 生  

長 j 來 臨 （1 4 節 י 見 巧 /叩 ） 。比 勒 達 已  

經 提 到 荽 子 爬 滿 了 園 子 （八 1 6 )  ’然 後 以  

利 法 也 同 樣 使 用 比 勒 達 這 種 論 證 類 型 （十  

五 30 ) 。道 二 人 均 把 這 字 用 在 惡 人 身 上 。

在 詩 八 十 1 1 出 現 了 那 幅 將 以 色 列 比 作  

葡 萄 樹 的 傅 統 圖 班 （參 詩 四 四 2 ) 。那 裏  

說 到 道 葡 萄 樹 的 赛 子 延 到 大 河 。但 在 何 十  

四 6 ，假 如 馬 所 拉 的 / 4 加 如 是 像 何 四 1 3  

一 樣 讀 成 『楊 樹 』的 話 ，它 是 楊 樹

長 出 的 幼 枝 。

最 具 意 義 的 經 文 是 結 十 七 2 2 ，赛 五 三  

2 與 之 相 似 但 較 簡 短 。那 衷 主 耶 和 華 要 擰 香  

柏 樹 梢 的 一  r 小 枝 J ( ) י 此 經

詮 釋 爲 大 衛 家 的 一 個 後 ^ 。然 後 祂 要 從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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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即י ( 一 嫩 枝 ·I ( ra/t ־״幼 枝 的 頂 尖 中 折 

彌 赛 亞 自 己 。注 意 大 衛 全 系 的 完 整 一 致， 

然 而 它 煅 終 極 的 代 表 是 耶 穌 基 犄。

.W . C . K

見  1434b ח שו מ

建 立 、立 定 根 基 ；875 סד

衍 生 詞

基 礎 、開 端 僅 סד 875a י
處 '於 拉 七 9 

根 基 、基 部 +875 יםודb
根 基 意 爲 ה ד סו 875c י

僅 見 於 詩 八 七 城י1 市 被 建 立 

立 根 基  '  根 סד 875d מו
基

根 基 !ה ד ק 875e מו
根 基ד ק ו 8 מ 7 5 f 

疒饥似邮心才艮基ד ס 875g מ

之 基 本 意 義 是 『打 蕋 礎 、牢 牢 地 

固 定 』 ，從 此 衍 生 出 主 要 的 名 詞 意 義 ’即 

特 別 是 建 築 物 的 根 基 。因 此 本 動 詞י基 礎  

被 譯 爲 建 立 一 座 城 等 。它 的 字 面 意 義 僅 用 

過 幾 次 ，如 拉 三 1 2 ， 『…… 老 年 人 ，現 在 

親 眼 看 見 立 這 殿 （即 重 建 的 殿 ）的 根 基’ 
便 大 聲 哭 號 』 。P ie l和 P u a l比 較 常 用 在 這 

王 上 五 31 ; 拉 三י個 意 思 上 （即 關 於 聖 殿 

但 也 用 於 城 市 的 根6（י ， 10 ;亞 四 9 等 

基 。遨 六 2 6 和 王 上 十 六 3 4 均提到通 :建耶 

利 哥 所 受 的 咒 詛 ，在 立 根 基 時 要 受 到 喪 子 

之 痛 。 同 時 注 意 錫 安 的 建 立 （ 赛 十  

4 5^明 顯 地 用 於 城 牆 的 根 基。<׳。(四 3 2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是 用 大 塊 的 石 頭 （長 1 2 呎 寬 

1 5 呎 ）作 地 基 而 建 造 的 ，見 王 上 五 17 ; 六 

3 7。新 約 對 房 屋 、樓 房 和 城 市 的 地 基 這 種 

字 面 意 思 是 用 參 路 六 4 8 f ; 十 

10 ;啓 廿--------四 29 ; 徒 十 六 26 ; 來 Η
—14 י 19 ) °

隱 喩 的 用 法 係 表 示 不 能 被 移 励 的 取  

物 。新 約 Γ 扔 下 或 放 下 J 常 用 在  

「世 界 的 根 蕋 』上 （如 太 十 三 3 5 ; 弗  

一  4 ) 。這 種 關 於 宇 宙 性 的 用 法 反 映 在 許  

多 舊 約 的 經 文 י 如 詩 廿 四 2 ，『因 他 把 它  

( 世 界 ）建 立 在 海 上 』 ，亦 見 詩 七 八 69 ; 
八 九 11 ; 一 〇 四 5 。

有 幾 處 經 文 同 時 提 到 地 和 天 的 建 立 ，

如 箴 三 1 9 ，「耶 和 華 以 智 恝 立 地 ；以 聰 明  

定 （ ) 天 』 （亦 見 詩 一 〇 二 26 ; 赛  

四 八 13 ; 五 一  1 3 ， 16 ) 。一 些 其 他 關 於  

宇 宙 性 的 經 文 是 言 及 山 和 土 地 並 天 地 的 設  

立 。但 是 在 一 節 窓 味 深 長 的 經 文 中 ，約 伯  

說 ， 神 「 將 大 地 懸 在 虛 空 』 （ 伯 廿  

六 7 ) °
赛 五 四 1 1 說 到 以 色 列 的 未 來 ，『我 必 . 

以 彩 色 安 膛 你 的 石 頭 י 以 藍 资 石 立 定 你 的  

根 基 』 。這 個 簡 短 的 末 世 性 註 解 式 經 文 ， 

預 先 提 到 以 啓 廿 一 〜 廿 二 章 所 說 的 珍 贵 资  

石 和 金 _ 來 裝 飾 的 新 耶 路 撒 冷 。

詩 締 中 有 二 節 用 於 N ip h a l的 

不 尋 常 用 法 ， ־1 世 上 的 君 王 一 齊 起 來  

( 少办”^放 ） ，臣 宰 一 同商議 （ ) ， 

要 敵 “ ^ 和 華 ，並 他 的 受 胥 者 』 （詩  

二 2 ; 參 詩 卅 一  1 3 ) 。正 如 B D B 所 說  

的 ，這 衷 的 葱 義 是 ^ 緊 緊 地 固 定 或 坐 在 一  

起 ， 密 議 』 ， 與 第 一' 個 動 詞  

的 H ith p a e l形 緊 密 地 平 行 。這 裏 要 表 ^ 的  

觀 念 是 人 們 堅 決 地 反 對 某 人 י 此 處 特 指 反  

對 彌 赛 亞 。

這 進 一 步 引 導 我 們 到 彌 赛 亞 預 言 的 用  

法 י 也 就 是 赛 廿 八 1 6。耶 和 華 說 ：『看 

哪 ，我 在 錫 安 放 一 塊 石 頭 ，作 爲 根 基 ，是  

試 驗 過 的 石 頭 י 是 穩 固 根 基 ，寶 貴 的 房 角  

石 。信 靠 的 人 必 不 著 急 。 』其 上 下 文 是 審  

判 以־״ 法 蓮 酒 徒 J ( 廿 八 1 ) 的 信 息 ，更  

明 確 地 是 對 「褻 慢 的 人 י 就 是 轄 管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這 百 姓 的 』 （廿 八 1 4 ) ，他 們 現 在  

誇 口  Γ 已 與 死 亡 立 約 ，與 陰 間 結 盟 J י 又  

『以 謊 言 爲 避 所 ，在 虛 假 （或 假 神 ）以 下  

藏 身 』 。他 們 因 此 懷 著 虛 假 的 盼 望 ，希 望  

敵־״ 眾 （原 文 作 鞭 子 י 即 亞 述 ）如 水 漲 漫  

經 過 的 時 候 ，必 不 臨 到 我 們 ■I。以 赛 亞 像  

素 常 一 樣 ，堅 持 鸱 正 盼 望 的 唯 一 基 礎 在 於  

信 銪 立 約 的 主 。使 徒 彼 得 被 聖 靈 感 励 而 對  

這 經 文 作 了 下 面 的 詮 釋 ，說 耶 穌 基 督 是  

Γ 资 貴 的 房 角 石 J ，祂 赏 在 也 是 「活  

石 J י 信 徒 以 祂 爲 根 基 ז 也 就 像 活 石 י 被  

建 造 成 爲 靈 宮 』 （彼 前 二 4 〜 8  ) 。保 羅 在  

羅 九 3 2 f .也 確 認 逭 點 ，但 在 那 琪 他 把 赛 廿  

八 1 6 和 赛 八 1 4 融 合 起 來 ，八 1 4 說 到 一  

個 絆־״ 腳 的 石 頭 』 ，以 赛 亞 用 來 指 以 馬 內  

利 要 向 以 色 列 兩 家 作 『絆 腳 的 石 頭 ，跌 人  

的 磐 石 』 （赛 八 13〜 1 5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新 約 經 文 與 一 些 L X X 抄 本 一 致 ，在  

Γ 信 靠 的 人 』中 間 加 上 他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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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所 拉 並 沒 有 明 顯 說 出 這 一 點 。 V- 
.siMdn Γ 我 在 錫 安 放 一 塊 石 頭 』是 指 聖 城 爲  

/ ^ 的 城 ，但 延 伸 其 義 包 括 神 的 子 民 、敎 會  

和 它 的 根 基 。就 是 逭 種 根 基 堅 牢 穩 固 的 觀  

念 י 成 爲 瞭 解 耶 穌 所 說 י 「我 要 把 我 的 敎  

會 建 造 在 逭 磐 石 上 』 （太 十 六 18 ) 的 背  

景 。同 時 在 弗 二 2 0 ，使 徒 說 到 ； 神 家 與  

的 人 י 被 建 造 在 使 徒 和 先 知 的 根 基 上  

( //zemWixy ) י 有 签 锻 耶 穌 自 己 爲 房 角  

石 j 。亦 見 啓 廿 一  1 4 ，19f. י 此 處 有 足 夠  

理 由 說 是 有 基 督 論 和 敎 會 論 的 意 義 。

根 基 、基 部  

1 8 次 使 用 中 有 九 次 和 合 本 譯 爲 燔 祭 壇  

的  Γ 腳  j  ( K JV  作  b o t to m ， 但  A S V 、 

R S V 譯 爲 b a s e 根 基 ） 。一 次 用 爲 『 重  

修 J 聖 殿 （代 下 廿 四 27 ) 。

根 基

僅 用 過 兩 次 ，一 次 在 赛 卅 3 2 ，爲 『懲  

罰 J 的 杖 （K J V 作 appo in tm ent : 和 合 作

「命 定 』 ）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p p .7 3 6 —3 7 。

P . R- G

ד סו 見 י  875b
ה סוד ) י y 8 & d & )見  875c 

סור 見 י  877a
見 יסך  1474

876  ηρ; 加 、增 加 、再 做

衍 生 詞

876a ח+  ם מ  (价 8邱 ） 約瑟、

出 現 了 幾 乎 2 0 0 次 ，大 部 分 是  

Q al 和  H iphil ( 六 次 爲  N iphal ) 。 LX X  
通 常 譯 爲 pmm7&mz·。烏 加 列 文 中 未 發 現  

同 源 字 。

夕 如 呼 一 個 非 常 普 通 的 用 法 是 再 做 ，如  

創 四 2 ， Γ 又 生 了 該 隱 的 兄 弟 亞 伯 j  ( 參  

卅 八 5 ) 。在 亞 伯 拉 罕 娶 基 土 拉 爲 妻 的 例  

子 中 ，創 廿 五 1 說 ：Γ亞 伯 拉 罕 又 娶 了  

( 字 面 意 義 爲 加 添 或 再 娶 一 ）妻 』 。有  

時 ，譯 爲 不־״ 再 j ，特 別 是 與 否 定 質 詞 連  

用 時 ，如 猶 大 引 用 約 瑟 的 話 這 幅 動 人 情 景  

中 說 ： Γ你 們 的 小 兄 弟 若 不 與 你 們 一 同 下  

來 ，你 們 就 不 得 再 見 我 的 面 J ( 字 面 葱 爲

你 們 就 不 得 加 上 ；見 创 四 四 23 ) 。

字 面 意 義 加 上 在 利 廿 七 י 15 י •19 י 13  
2 7 淸 楚 可 見 י 在 那 衷 縻 西 道 複 寫 著 人 許 了  

願 ，若 要 贖 回 一 物 件 或 產 業 他 י 就 要 在  

價 値 以 外 ，加 上 五 分 之 一  J 。希 西 家 的 例  

子 也 很 適 當 ，耶 和 華 答 應 他 的 禱 吿 時 應 許  

說 ： 我־״ 必 加 增 你 十 五 年 的 涛 數 j  ( 賽 卅  

八 5 ) 。拉 結 爲 她 的 長 子 約 瑟 命 名 時 禱 吿  

說 ： 願־״ 耶 和 華 再 增 添 我 一 個 兒 子 。 J 以  

赛 亞 和 拉 結 均 承 認 長 壽 和 子 孫 是 隨 神 至 髙  

的 意 思 而 定 的 。關 於 此 點 請 看 箴 十 27 :
Γ 敬 提 耶 和 華 י 使 人 日 子 加 多 J 。亦 見 箴  

九 11 °
有 一 個 負 面 的 簡 短 註 解 式 經 文  

和 有 關 ，就 是 人 類 關 於 罪 的 倫 理 性  

問 題 。第 一 次 是 發 生 在 法 老 身 上 ，『法 老  

見 雨 和 雹 與 雷 止 住 ，就 越 發 犯 罪 （直 譯 作  

Γ 他 加 添 罪 」 ） ，硬 著 心 J ( 出 九 34 ) 。 

但 這 甚 至 也 同 樣 發 生 在 神 的 百 姓 身 上 ，如  

士 師 記 中 反 覆 出 現 的 句 子 ：「以 色 列 人 又  

行 耶 和 華 眼 中 看 爲 惡 的 事 （直 譯 作 Γ 加 添  

行 惡 」 ） 』 （三 12 ; 十 6 等 ） 。這 種 累 積  

某 物 不 全 是 負 面 的 ，詩 七 一  1 4 引 詩 人 的  

話 說 ：『並 要 越 發 讚 美 你 J 。

然 而 有 一 些 例 子 是 採 取 正 面 的 意 味 。 

一 群 人 加 入 一 個 團 體 的 例 子 出 現 過 幾 次 。 

一 個 顯 著 的 事 件 是 埃 及 人 對 以 色 列 人 口 成  

長 所 表 現 的 關 切 ： Γ 來 吧 ，我 們 不 如 用 巧  

計 待 他 們 ，恐 怕 他 們 多 起 來 ，日 後 若 遇 什  

麼 爭 戰 的 事 ，就 連 合 我 們 的 仇 敵 攻 擊 我  

們 j  ( 出 一  10 ) 。詩 人 禱 吿 說 ：「願 耶 和  

華 叫 你 們 和 你 們 的 子 孫 ，日 見 加 增 』 （詩  

 五 14 ; 參 赛 十 四 1 ) 。我 們 應 注 意 新  

約 在 徒 二 4 1 ， 47 ; 五 14 ; ~\— 2 4 中״  相 似  

的 用 法 ， r 信 徒 不 斷 地 被 加 給 主 j ，亦 即  

主 把 他 們 加 給 敎 會 （用 被 励 而 不 用 關 身 語  

態 ， ־1 他 們 把 他 們 自 己 加 入  J ) 。就

此 而 論 ，舊 約 有 一 個 與 餘 民 的 敎 義 有 關 的  

末 世 性 盼 望 ，即 ז 猶 大 家 所 逃 脫 餘 剩 的 ’ 
仍 要 往 下 扎 根 ，向 上 結 果 。必 有 餘 剩 的  

民 ，從 耶 路 撒 冷 而 出 ，必 有 逃 脫 的 人 ，從  

錫 安 山 而 來 ■1 ( 王 下 十 九 ( י 31 30 。無 可  

否 認 ，逭 個 預 言 可 能 已 經 在 西 拿 基 立 的 軍  

隊 被 殺 或 百 姓 被 擄 於 巴 比 倫 之 後 ’部 分 地  

應 驗 ，但 是 如 果 班 者 對 羅 ̂ ־1 一 苺 的 瞭 解 正  

確 ，使 徒 保 羅 甚 至 滿 懷 信 心 地 盼 望 一 個 更  

大 和 更 榮 耀 的 應 驗 （參 鴻 一  15 ) 。耶 利 米  

以 相 似 的 心 情 論 到 以 色 列 民 中 再 被 聚 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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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說 · · 『他 們 的 心 必 像 澆 灌 的 園 子 ，他 

們 也 不 再 有 一 點 愁 煩 』 （卅 一 1 2 ) 。並 注 

，意 在 赛 五 二 1 ，耶 路 撒 冷 被 呼 喚 要 興 起 

因 爲 未 受 割 禮 不 潔 的 ，必 不 再 進 入 你 中ז
。(1 5〜間 J ( 參 啓 甘 二 14 

常 用 爲 誓 約 的 一 部 分 ，例 如 ，當 

路 得 懇 求 傘 俄 米 不 要 強 迫 她 離 開 時 說： 

你 在 那 琪יΓ 你 往 那 琪 去 ，我 也 往 那 衷 去 

住 宿 ，我 也 在 那 與 住 宿 ；你 的 國 就 是 我 的 

你 的 神 就 是 我 的 神 …… 除 非 死 能 使 你י國 

我 相 離 ，不 然 願 耶 和 華 重 道 的 降 罰 與 我 

1 (得 一־(直 譯 作 r 降 罰 於 我 ，並 且 加 埒 

1 7，呂 本 ：願 永 恆 主 這 樣 懲 罰 我 ，並 且 加 

倍 地 懲 罰 ） 。參 撒 上 三 17 : 撒 下 三 9 ; 十

° 九 13
這 句 Γ 這 樣 待 我 並 且 加 倍 ■I ( 按 原 文 

無 懲 罰 字 樣 ）似 乎 包 含 一 個 省 略 ’在 看 完 

願 他 加 上 這 些 咒 詛 在 我־״字 面 的 表 達 ，如 

身 上 J 之 後 就 可 瞭 解 了 。當 人 讀 鄰 邦 諸 王 

的 條 約 ，其 中 對 順 服 者 有 祝 福 ，但 對 不 順 

服 或 背 叛 的 咒 詛 就 比 較 長 時 ，這 就 顯 得 合

理 了。

y e h d s i p  約瑟、 י y d s i p 

出 現 一 次 ，在 詩 八 一  5 。此 名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超 過 2 0 0 次 ，主 要 指 雅 各 和 

拉 結 的 長 子 。它 也 被 用 作 支 派 名 ，即 以 法 

蓮 和 瑪 拿 西 （申 卅 三 13 ; 扭 十 四 4 ; 十 七 

I f ) 、北 國 （摩 五 6 ， 15 ; 亞 十 6 ) 及 整 個 

以 色 列 國 （詩 八 十 1 ; 八 一  5 ) 。舊 約 其 

個 以— י 他 四 位 叫 此 名 者 爲 ：（1 )民 十 三 7 
9 ·亞 薩 的 י 薩 迦 支 派 的 人 ；（2 )代 上 廿 五 2 

一 個 兒 子 ；⑶ 拉 十 4 2 ，一 個 娶 外 邦 人 爲 麥 

的 人 ；（4 )尼 十 二 1 4 ，一 位 祭 司。 

本 名 字 來 自 『加 、增 加 、再  

做 J 。拉 結 明 確 地 爲 兒 子 約 瑟 命 名 說 「願 

。(耶 和 華 再 增 添 我 一 個 兒 子 』 （創 卅 2 4 
因 此 在 約 瑟 生 命 的 起 頭 ，就 承 認 了 神 至 髙 

無 上 的 恩 典 ，這 令 人 励 容 的 恩 典 預 先 講 到 

神 對 祂 子 民 的 眷 顧 ，如 約 瑟 的 故 事 中 所 發 

展 的 （创 卅 七 〜 五 〇 ） 。注 窓 在 2 3 節 中 有 

翕 走 、除 去 J 與 約7 ז^ /5，：一 個 文 字 技 巧 

約 瑟 必 須 被י瑟 的 發 音 類 似 。在 創 世 記 中 

視 爲 歴 史 上 的 人 物 。但 他 的 名 字 並 沒 有 列 

在 與 族 長 有 關 的 神 之 稱 呼 中 ，如 「亞 伯 

拉 罕 的 神 ，以 撒 的 神 ，雅 各 的 神 』 ，無 

疑 因 爲 他 那 一 代 有 十 二 個 兄 弟 。然 而 ，他 

成 爲 重 要 的 一 環 ，把 從 創 造 和 族 長 以

來 的 啓 示 · 與 出 埃 及 時 的 偉 大 啓 示 連 結 起  

來 〇

我 們 不 應 僅 將 約 瑟 視 爲 倫 理 道 德 的 典  

範 （創 卅 九 ） 。他 年 輕 時 不 夠 世 故 י 對 待  

兄 長 們 的 態 度 使 他 被 贾 （創 卅 七 ） ，然  

而 י 創 卅 九 9 淸 楚 指 出 他 倫 理 觀 念 的 神 學  

蕋 礎 。 『我 怎 能 作 這 大 惡 י 得 罪 神 呢 ？ j  
誠 然 在 整 個 故 顼 中 ，神 在 祂 子 民 歷 史 中 的  

作 爲 是 我 們 注 意 的 焦 點 。這 在 約 瑟 所 堅 持  

的 觀 念 中 最 爲 淸 楚 ：「神 差 我 在 你 們 以 先  

來 ，爲 要 保 全 生 命 J ( 四 五 5 在 後 面 重  

複 י 好 使 這 信 息 不 致 消 逝 ，四 五 6 〜 9  ) 。 

在 雅 各 死 後 ，他 又 強 調 神 這 「好 的 j 安  

排 ，即 使 原 來 的 意 圆 是 「惡 的 』 （五 十 20 
f . ) 。不 傜 如 此 י 他 臨 終 時 把 信 心 安 放 在 神  

對 他 祖 先 起 笹 立 約 的 應 許 上 。基 於 此 確  

信 ，他 要 求 他 的 骸 骨 要 葬 在 應 許 之 地 （五  

十  2 4 f . ; 參 來 ( 一 22-|־ 。

約 瑟 對 法 老 的 夢 所 作 的 解 釋 י 『神 已  

將 所 要 作 的 事 指 示 法 老 了  J ( 四 一  2 5 ， 

י 32 י 39 28  ) 也 必 定 適 用 於 約 瑟 自 己 的 夢  

( 創 卅 七 ） י 亦 見 四 十 8 。最 後 ，他 的 生  

活 淸 楚 見 證 他 與 主 親 密 同 行 （卅 九 3 ) 。 

甚 至 在 爲 他 二 子 起 名 時 ，他 也 沒 有 忘 記 神  

恩 典 的 作 爲 （四 一  51f. ) 。

P .  R . G .

877  ? ר י  管 教 、懲 戒 、教 導

衍 生 詞

8 7 7 a ר  סו 非 י 難 者 僅 見

於 伯 四 十 2
877b קר+  מו  管 教

L X X 主 要 將 本 字 譯 爲 pmVfeM ’強 調  

敎 宵 的 觀 念 。烏 加 列 文 同 源 字 意 爲  

r 懲 戒 、敎 導  J ( U T  19: no· 1120 ) °
從 舊 約 中 的 用 法 和 平 行 字 來 看 ’我 們  

不 得 不 下 結 論 說 和 י m fisS r是 指 有

敎 育 果 效 的 糾 正 。管 敎 的 神 學 基 礎 是 耶 和  

華 與 祂 子 民 所 建 立 的 聖 約 關 係 。本 字 出 現  

約 9 0 次 ，九 次 在 五 經 ，2 6 次 在 先 知 窗 ’ 
5 0 次 在 聖 卷 （ H agiographa י 舊 約 中 律 法  

與 先 知 窗 以 外 的 部 分 ） ，其 中 3 6 次 在 箴  

言 。在 利 廿 六 1 8 ， 用 י 28 於 Γ我 就

要 爲 你 們 的 罪 加 七 倍 懲 罰 （管 教 ）你 們 J 
這 套 語 中 ，且 2 4 節 有 一 個 淸 楚 的 平 行 句 ，

Γ 我 要 擊 打 你 們 七 次 』 （ 擊 打 ）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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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性 的 管 敎 目 的 是 要 百 姓 改 正 （ 23 
節 ） 。五 經 中 其 餘 六 次 的 使 用 是 在 申 命 記  

道 份 非 常 重 要 的 聖 約 更 新 文 件 中 。瞭  

解 的 鑰 匙 是 申 一־־ 1-  2ΓΓ， 「當 知 道  

耶 和 華 你 們 神 的 管 教 、威 嚴  他 在 埃 及

中 向 埃 及 王 法 老 ，和 其 全 地 所 行 的 神 踉 奇  

事 ……他 怎 樣 待 埃 及 的 眾 兵 · · ····，他 在 曠

野 怎 樣 待 你 們 J 。簡 言 之 ，耶 和 華 的 mft- 
就 是 祂 在 聖 約 歷 史 中 藉 以 啓 示 祂 自 己 的  

大 能 作 爲 （參 ^ -一  7 並 四 35Γ ) 。

我 們 不 應 以 负 面 的 態 度 來 看 耶 和 華 的  

管 敎 י 因 曠 野 中 有 艱 辛 也 有 祂 神 踉 的 供  

應 。二 者 均 爲 要 試 驗 「你 心 內 如 何 ，肯 守  

祂 的 誡 命 不 肯 J ( 申 八 2 ) 。因 此 י 藉 著  

他 們 捱 餓 ，也 藉 著 祂 所 供 應 的 嗎 哪 ’要 他  

們 Γ 知 道 人 活 著 י 不 單 靠 食 物 ’乃 是 靠 耶  

和 華 口 衷 所 出 的 一 切 話 j  ( 八 3 ) 。這  

樣 ，他 們 心 中 當 知 道 耶 和 華 正 在 管 敎 他 們  

( 八 5 ) 。那 麼 這 種 管 敎 可 以 視 爲 一 種 以  

神 爲 中 心 ，更 確 切 點 說 י 是 使 人 時 時 向 著  

神 的 敎 育 。申 八 5 用 了 比 喩 性 的 用 語 「好  

像 人 管 教 兒 子 一 樣 』 ，不 是 沒 有 立 約 與 神  

學 之 意 義 的 。古 代 盟 約 經 常 提 及 宗 主 君 王  

如 父 Μ י 國 如 其 子 （參 M cC arthy ， CBQ 
27: 144 — 47 ) 。在 摩 西 的 立 約 之 歌 中 ，我  

們 讀 到 耶 和 華 被 視 爲 立 約 子 民 的 父 親 （申 

卅 二 6 ; 參 一  31 ; 賽 一  2 。出 四 22 ; 申 

一  3 1 也 敎 導 相 同 的 觀 念 ） 。因 此 ，地 上 的  

父 親 管 敎 兒 子 的 神 學 基 礎 是 在 聖 約 中 。他  

帶 有 他 立 約 主 的 形 像 ，如 此 便 與 主 有 平 行  

的 地 位 י 可 以 懲 罰 、糾 正 、指 導 、供 應 他  

的 孩 子 —— 這 些 都 是 人 與 人 間 愛 之 關 係 的  

表 達 。箴 言 和 別 處 的 3 0 個 用 法 也 是 這 樣  י
例 如 箴 三 11〜 1 2 說 到 m fi5 0 r和

责 備 、改 正 J 是 由 耶 和 華 而 來 ， ז  € 爲  

耶 和 華 所 愛 的 （’故 肋 ） י 他 必 贲 備 （沖 -
) ，正 如 父 親 责 備 所 喜 愛 的 兒 子 』 。因 

此 、 管 敎 讓 我 們 確 定 我 們 是 兒 子 ， 

因 饥 如 加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以 神 爲 中 心 的 生 活  

方 式 ，其 次 才 是 倫 理 行 爲 。箴 一  7 將 它 與  

Γ 敬 畏 耶 和 華 J 相 配 ，一  8 與 指  

敎 、敎 導 J 相 配 。由 此 也 引 出 的 资  

贵 （八 10 ) ，與 愚 妄 人 藐 視 它 的 原 因 （十  

五 5 ， 32 ) 。箴 言 和 其 他 智 慈 密 強 調 管 敎  

的 敎 導 面 。這 不 免 令 人 認 爲 י 改 正 和 敎 導  

道 兩 個 看 來 迥 異 的 觀 念 只 有 在 聖 約 中 才 優  

美 地 會 合 起 來 。

管 敎 是 如 何 執 行 的 呢 ？箴 廿 二 1 5 說 到

『管 敎 的 杖 J 。但 煅 常 見 的 情 況 是  

爲 口 頭 的 訓 誨 י 因 此 與 纪 以 關 係 密 切 。在  

伯 五 1 7 ff.，當 以 利 法 力 勸 約 伯 不 可 「輕 看  

全 能 者 的 管 教 』時 י 他 表 示 出 他 對 神 所 可  

能 用 來 管 敎 祂 孩 子 工 具 的 洞 察 力 ：痛 苦 和  

創 傷 、肌 荒 和 戦 爭 。阿 摩 司 又 加 上 乾 旱 、 

箱 爛 、蝗 蟲 、傅 染 病 和 地 澳 （ 四 6 〜 

11 )  °

先 知 們 發 展 出 如 申 - i 2 中 之  

的 主 題 ，藉 著 神 在 歷 史 中 特 別 對 祂 百 姓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也 普 遍 對 列 邦 的 大 能 作 爲 ， 

啓 示 出 祂 的 管 敎 。神 從 警 吿 和 改 正 的 觀 點  

來 對 待 祂 的 子 民 。被 擄 之 苦 爲 何 如 此 深 ， 

必 須 從 道 觀 點 來 瞭 解 （參 何 五 2 ; 七 12 ; 
赛 八 Π ) 。但 是 所 有 道 樣 的 管 敎 ，因 被 管  

敎 者 的 抗 拒 和 頑 固 而 變 得 徒 勞 無 益 （參 耶  

二 30 ; 五 3 ; 七 28 ; 十 七 23 ; 卅  

二 33 ) 。赛 五 三 5 加 上 『因 他 受 的 刑 罰 我  

們 得 平 安 』 （呂 本 ：那 加 於 他 身 上 的 刑 罰  

使 我 們 得 了 安 康 ） ，這 淸 楚 地 是 代 贖 的 經  

文 。此 處 霜 到 耶 和 華 的 僕 人 替 罪 人 擔 當  

「嚴 厲 的 刑 罰 』 ，更 淸 楚 地 啓 示 出 神 藉 著  

救 臜 性 的 審 判 和 受 苦 ，以 仁 慈 對 待 祂 悖 逆  

的 （ ）子 民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 ，I，pp· 738  — 4 1 。

P ,  R . G .

W 見  879a

878  (y f i‘ a r f j 訂 定 、許 配 、聚 集 、

相 會 、放 置

衍 生 詞

8 7 8 a ת1  ד ^ " 碰 ） 會 衆

878b 指 מוקדו־  定 的 地

方

878c ד ^ מו  集 合 之 處

僅 見 於 赛 十 四 31
878d ה  ^ד מו  s r f s j  僅 見 於 片

語 ΏΓέ Λα/ w m W a  r 所 分 定 的  

地 邑 j  ( 害 廿 9 )

本 字 根 的 蕋 本 意 義 是 r 指 定 』 ，以 此  

義 出 現 於 昆 蘭 戰 爭 卷 軸 、感 恩 詩 篇 和 彌 赛  

亞 法 則 中 。

本 字 根 的 Q a l用 於 女 子 的 訂 婚 （出 廿  

一  8 ) ，見 面 時 間 （撒 下 廿 5 ) 和 地 點 的  

指 定 י 和 派 定 刑 杖 （R S V 及 呂 本 ：支 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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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 六 9 
N ip h a l用 於 神 在 聖 所 和 以 色 列 人 的 相 

會 י 36 ) · （出 廿 五 22 ; 廿 九 4 3 f . ; 卅 6 
以 及 會 衆 的 聚 集 ，爲 要 一 起 正 式 出 席 來 敬 

或י ( 拜 （民 十 3 ; 王 上 八 5 ; 代 下 五 6 
神 與 以 色י爲 其 它 目 的 的 用 法 。有 趣 的 是 

見 該י ) 列 代 表 在 「施 恩 座 J
字 ）的 相 會 是 一 個 約 好 的 愈 面 （出 廿  

五 2 2 ) 。其 他 神 與 百 姓 在 會 縣 前 相 會 的 時 

並 且 神 應י機 也 是 如 此 。神 期 待 百 姓 到 來 

許 在 那 琪 會 見 他 們 。神 信 守 承 諾 準 時 赴

會 〇

N ip h a l也 可 與 介 詞 「反 對 ·J ( ‘ 〇/)連 

表 示 百 姓 在 反 叛 時 聚 集 對 抗 耶 和 華י用 

(民 十 四 3 5 ; 十 六 1 1 ; 廿 七 3 ) 。它 用 

。( 5 —-於 諸 王 集 結 他 們 的 眾 隊 （ SFH 
它 也 可 用 來 指 約 會 （ 摩 三 3 ; 伯 

二 11 : 詩 四 八 4  ) 。H ip h i l意 爲 指 定 （曰 

耶 四 九 1 9 ) ，或 在 某 些 經 文 中 意 爲י期 

，Γ 召 喚 ，傅 訊 J ( 耶 五 十 44 ; 伯 九 1 9
參 呂 本）。

H o p h a l分 詞 意 爲 被 排 列 或

。( 16 放 置 的 東 西 （耶 廿 四 1 ; 結 廿 一

集 會 、會 衆 、群 衆 、人 民 、大 群  

‘ w a 經 常 出 現 在 昆 蘭 的 资 料 中 ，是 這

個 團 體 對 自 己 的 稱 呼。

從 「指2^‘י 是 一 個 陰 性 名 詞 

故י 爲 事 先 約 好 的 集 會י定 j 衍 生 而 來 

K J V 最 常 譯 作 會 衆 。本 名 詞 第 一 次 出 現 在 

出 十 二 3 ，在 舊 約 出 現 1 4 5 次 ，在 LXX 
中 有 1 2 7次 譚 爲 。然 而 這 名 詞 

本 身 並 不 帶 有 聚 集 的 目 的 ；因 此 我 們 蒞 到 

一 群 蜂 子 （士 十 四 8 ) 和 一 群 公 牛 （詩 六 

八 30 ) 的 用 法 。它 可 以 是 義 人 的 聚 集 （詩 

一  5 ) ，但 也 有 惡 人 （詩 廿 二 16 ) 、強 橫 

的 人 （詩 八 六 14 ) ，以 及 不 敬 虔 之 蜚 （伯 

十 五 34 ) 的 集 會 。可 拉 （民 十 六 5 ) 和 亞 

比 蘭 （詩 一 〇 六 1 7 〜 18 ) 的 跟 從 者 常 被 稱 

爲 一 黨 。有 時 附 近 有 其 他 名 詞 譯 爲  

會 衆 （ congregation ) ， K JV  便 把  ‘ 課 

以 求 變 化 （ 民 十י ( 爲 會 （ assem bly 
六 2 ; 廿 8 ; 箴 五 14 ) 。制 3 指 百 姓 在 審 

判 時 聚 在 主 面 前 的 集 會 （詩 七 7 ) 。詩 八 

它י二 1 所 指 有 權 力 者 的 會 ，亦 與 此 類 似 

幾 乎 與 烏 加 列 文 獻 所 說 次 級 的 諸 神 在 萵 神 

。( 11 ,7 殿 中 的 集 會 相 同 （ Text 128 : II 
/75/雖 然 事 资 上 有 「會 衆 和 公 會 』 （冲

箴 五 1 4 ，呂 本 ）的 用 語 ，的 妨/， 

。和 1 £ ^ 在 苡 際 的 層 面 上 似 乎 是 同 義 的 

grfa也 用 於 成 群 的 動 物 ，但 扣 /治/ 則 無。 ״ 
4 r f a 煅 常 出 現 於 出 、利 、民 中 ，先 知 逬 中 

馑 出 現 三 次 （ 耶 六 18 ; 卅 20 ; 何 

扣 /伯/ 很 少 用 於 出、י七 12 ) 。另 一 方 面 

而 常 出 現 於 申 命 記 。歷 代 志 常 用’י利 、民 

= 而 ' 傲 用 過 一 次 （代 下 五  扣/。/ י6

王 上 八 5 ) 。一 個 人 可 能 從 i r f a 中 被 趕 

出 （ 出 十 二 19 ) ， 同 樣 情 形 也 發 生 

於 民 十 九 20 ) 。私 生 子 、亞 捫 人 

直 到 第 十 代 ；但 以 束י和 摩 押 人 不 得 入 會

人 和 埃 及 人 只 被 禁 到 第 三 代。 

敁 顯 出 嵆 約 特 色 的 是 用 ‘ 以 3 來 表 示

以 色 列 會 衆 的 用 法 。 「這 會 衆 j (
)在 出 、利 、民 、逬 中 出 現 了  7 7 次。

; 另 外 也 有 「耶 和 華 的 會 衆 J ( 民 廿 七 17 
卅 一  16 ; 逬 廿 二 1 6 〜 1 7  ) 、「以 色 列 會 

衆 j  ( 出 十 二 3 ; 啓 廿 二 20 ) 和 『全 會 

衆 』 。 還 有 「 以 色 列 會 衆 全 艘 大 衆 J 
7泊/  U a /  泛/，出 十 二 6，呂 本 ）和״(分 

Γ 以 色 列 人 會 衆 全 艘 大 衆 J ( 矿/沿/  ‘δΛ η ^ 
-Λ7έ έ/，民 十 四  5 , 呂 本）。 

摩 西 領 導 曠 野 中 的 ，但 有 其 他 

任 命 的 官 貝 ：官 長 （ 出 十 六 2 2 ; 卅 

四 31 ; 民 四 3 4 等 ） 、長 老 （利 四 15 ; 士 

廿 一  16 ) 、族 長 （民 卅 一  26 ) 和 有 名 望 

的 人 （民 一  16 ; 廿 六 9 ) 。作 戰 年 齡 的 男 

丁 是 Γ 會 衆 中 被 數 點 的 人 J ( 出 卅 八 25 
聚 粢 ‘ M 3 的 記 號 是 吹 響 兩 支 銀 號。( 

(民 十 2 ) 。聚 集 的 目 的 是 爲 戰 爭 （士 廿 

1 )、處 理 違 反 與 耶 和 華 所 立 的 約 、爲 支 派

-------的 事 務 、 爲 敬 拜 （王 上 八 5 ; 詩

一  1 ) ，有 時 也 在 國 家 有 難 時 。聚 集 也 爲 

了 立 王 （王 上 十 二 20 ) 及 其 他 政 治 事 務。 

會 衆 如 同 一 個 整 體 ，打 發 舆 士 去 爭 戰 （士 

廿 一 1 0 ， 13 ) 。‘ M 3 圾 後 出 現 在 歷 史 窗 

中 （王 上 十 二 20 ) 是 在 王 國 分 裂 時 。有 人 

認 爲 本 字 是 由 被 擄 後 的 猶 太 人 所 創 ’但 本 

字 未 出 現 於 代 、拉 、尼 ，不 利 於 此 說。

約 定 的 記 號 、指 定 的 時 間 、指

定 的 季 節 、集 會 之 處 、固 定 的 節 期  

本 陽 性 名 詞 出 現 2 2 3 次 。它 常 指 一 已 

而 不 管 指 定 的 目 的 爲י定 好 的 時 間 或 地 點 

何 。它 可 以 是 一 個 孩 子 出 生 的 時 間 （創 十 

瘟 疫 的 來 臨2 ) י 七 21 ; 十 八 14 ; 廿 一 

’ ( 鳥 移 棲 的 季 節 （耶 八 出)) י7 九 5

435



8 7 9 ה  ^ י  (y a ( Ά)

約 定 的 日 期 （撒 上 十 三 8 ; 廿 3 5 )  ’ 一 個 

異 象 所 關 乎 的 日 期 （何 二 3 ) ，末 後 的 定 

期 （但 八 19 ) ，或 節 期 （利 廿 三 2 ) 和 聖

會 （申 卅 一  1 0 ) 的 曰 期。

天 體 是 爲 了 定 節 令 （削 一  14 : 詩 一 〇 

四 1 9 ) 。每 一 個 節 期 是 ―個 饥 3“ ，但 整 

耶 和 華 的 節 期 J ( 也/έ־״體 來 說 它 們 是 

Y H  W H ，利 廿 三 2 等 ） 。因 有 時 與 今 呢 

，^ (指 每 年 的 三 大 節 期 ）連 用 （何 九 5 
所 以 饥 3 1 ^ 必 定 是 一 種 廣 泛 的 用 法 ’指 所 

有 的 宗 敎 集 會 。耶 路 撒 冷 成 爲 守 節 的 城 市 

特 色 爲 極י ( (赛 卅 三 20 ; 參 結 卅 六 38 
大 的 喜 樂 ，並 且 人 在 被 擄 時 深 深 地 懷 念 它

。( 4 (番 三 18 ; 哀 一 

饥3 ‘ 以 有 一 次 是 當 作 約 定 的 信 號 （士

廿 38 ) ，人 們 見 之 則 須 行 動°
■d /w /m 耶־，^」），3 和 華 與 摩 西 在 1 

Μ ) 相 會 。祂 顯 現 在 會 蘇 門 口 的 雲 柱 中 與‘ 
好 像 Γ 人 與 朋 友 說 話 』一 般 （出י他 說 話 

三 7 ， 11 ; 民 十 二 8 ) 。耶 和 華 與 糜 西־州 

和 以 色 列 人 相 會 的 目 的 是 啓 示 （ 出 廿  

九 42 ; 卅 三 11 ; 民 七 89 ) 。L X X 超 過 

心5^/־ Μ  雲畢爲100״ 次 將  ’δΛβ/ 7ηδ 
-(見 證 之 孫 ） ，可 能 是 （不 正 確 地 ）把 所 3 

制 和 或 關 聯 在 一 起 。但 所 傅 達 出  

啓 示 的 地 點 』 ，這 點 沒 有 什 麼 問״ 的־ 槪 念 

題 。根 據 一 些 經 文 ，舍 箝 設 在 營 外 （出 卅 

1 ^一  2 4 〜 3 0  ) ，但 據 另 一 些־三 7 〜 1 1  ; 民 

它 位 於 營 的 中 間 （出 廿 五 8 ) 。文י經 文 

學 批 判 學 者 傅 統 上 解 釋 這 些 經 文 爲 出 自 兩 

個 來 源 ， E ( 伊 ）典 和 P ( 祭 ）典 ’ P 典 並 

不 反 映 出 歷 史 狀 況 。然 而 ，道 完 全 可 能 是 

因 爲 前 後 有 兩 個 帳 蘇 叫 做 ’δ /^ /  m 3‘ Μ 。第 

一 個 是 摩 西 的 帳 幕 ，在 會 蘇 完 成 之 前 使 用 

0心 / m 3‘ Μ 和״的 ， 這 會 縣 也 叫 做

° m ishkan 
會 中ז如13 י‘以 亦 指 一 個 「集 會 J״ 

。(挑 選 出 的 人 J 道 樣 的 片 語 （民 十 六 2 
W ilso n視 此 用 法 與 溫 亞 盂 （ W en A m u n，

1 -一 世 紀 之 埃 及 法 老 ，曾 自־編 按 ：爲 主 前 

己 當 特 使 到 比 布 羅 斯 [ B y b lo s，即 迦 巴 

勒 ，見 下 ] ，參  < 舊 約 新 語  > ，華 神， 

1986，頁  123 ) 故 事 中 （ JN E S  4: 245, 或 

A N E T，頁 2 9 ,註 40 ) 迦 巴 勒 （ G ebal ) 的 

郡 主 撒 迦 巴 力 （231(^汨 3 ‘ &1 ) 之 市 議 會 平 

聚 會 的 山״ 行־ 。巴 比 倫 王 夢 想 坐 在 北 方 

上 j  ( ；w r 饥3況 ） （赛 十 四 13 ) ，逭 用 語 

和 烏 加 列 文 表 達 諸 神 會 議 （見 前 ）的 用 語

類 似 。學 者 笤 到 道 些 名 詞 和 表 達 環 繞 耶 和  

_ 周 園 的 法 庭 ，或 神 的 有 權 力 者 之 聚 集 的  

字 眼 之 間 有 平 行 關 係 י 後 者 被 描 述 爲 ״ 神־  

的 會 』 （ 1 / ; 詩 八 二 1 ，呂 本 ） ， 

神 站 在 其 中 並 施 行 審 判 。

饥^ ^ / 也 是 神 子 民 的 敬 拜 聚 會 ，因 此  

耶 和 華 的 敵 人 在 祂 的 會 中 吼 叫 （詩 七  

四 4 ) 。它 可 能 是 早 期 對 會 堂 的 稱 呼  

( Γ 神 所 指 定 之 場 所 J 7 /  ; 詩 七 四

8 ) 。然 而 這 個 片 語 實 際 上 是 否 指 早 期 的 會  

堂 尙 有 不 同 看 法 。

參 考 會 目 ：H aran , M enahem ， “The 
N atu re  o f  the 9O hel M o eedh  in Penta- 
teuchal Sources，’’ JSS 5: 50—55· P ope， 
Μ . H ·， “ C ongregation ，” in ID B， pp. 
669—70. Scott， John  A·， “ The P attern  o f  
the T abernacle ，” U npublished Ph, D. 
D issertation , U niversity o f  Pennsylvania, 
1965. W einfeld, M oshe, “ C ongregation ，” 
in E ncyclopedia  Judaica^ III , pp. 893 96־ ־ . 
T H A T , I，pp· 742 —45·

J .  P .  L.

879  — 起 持 除 僅 見 於 赛 廿 八  

17

衍 生 詞  

8 7 9 a ע  : 〈y V ) 鍵 子

3 ר〜5״ ו ע ; 以 見 aנער 888 

880 僅 ；עז*  以 N ip h a l分 詞 出

現 ，在 赛 卅 三 1 9 ， δ ζ 「未 開  

化 的 （ ？ ）民 族 J

881 2) ט  ע ά/י ‘ α·ί; 蓋 備 見 於 赛 六 一  1 0 ， 

m“  ί / ，亦 扣 δ/δ/2ί Γ他 以 公 義 爲 袍  

給 我 ^ 上 J

882 I ；על*  有 利 、獲 利 、 有

i 僅 用 於 H iphil י 有 2 3 次 。LX X  
有 1 9 次 課 爲 δ/7/iW d等 י 意 爲 繁  

助 、援 助 、裨 益 、對  有用

舊 約 使 用 aZ時 י 絕 大 部 分 有 負 面  

的 意 味 。它 似 乎 未 用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即 使  

新 約 的 却心 /5 也 有 負 面 的 意 味 。宗 敎 上 來  

說 ，異 敎 偶 像 是 無 益 的 ，如 以 賽 亞 對 製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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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像 的 諷 刺 ： ז 製־ 造 雕 刻 偶 像 的 י 盡 都 虛  

空 。他 們 所 苞 悅 的 ，都 無 益 處 。誰 製 造 神  

像 ，鐲 造 無 益 的 偶 像 』 （费 四 四 10 ) 。在  

耶 二 י 11 י 8 以 色 列 因 將 耶 和 華 換 成 不 是  

神 的 神 而 受 到 嚴 厲 的 趣 订 ： ״ 但־ 我 的 百  

姓 ，將 他 們 的 榮 耀 換 了 那 無 益 的 神 』 。亦  

見 耶 十 六 19 ; 哈 二 18 ; 撒 上 十 二 2 1 。

政 治 上 ，先 知 們 猙 吿 信 賴 外 邦 聯 盟 是  

徒 勞 無 益 的 ，如 费 卅 5 說 到 與 埃 及 的 聯  

盟 ： ־1 他 們 必 因 那 不 利 於 他 們 的 民 槩 筮 。 

那 民 並 非 辩 助 ，也 非 利 益 י 只 作 筮 恥 凌  

辱 J °
從 永 恆 命 迎 的 角 度 來 石 י 財 茁 菇 無 份  

近 。箴 Η -  — 4 ， ־< 發 怒 的 日 子 ’赀 財 無  

益 。惟 有 公 義 能 救 人 脫 離 死 亡 J י 迢 應 與  

基 督 的 話 比 較 人 י 若 賺 得 全 世 界 י 賠 上  

自 己 的 生 命 י 有 什 麼 益 處 呢 ？ J ( 太 十 六  

26 ) °
即 使 有 的 經 文 中 如 ‘̂ 有 正 面 意 義  

( 僅 三 次 ） ，在 這 些 經 文 中 仍 有 反 面 的 含  

義 ，如 在 伯 卅 13 ( 那 些 人 要 從 約 伯 的 毀 壞  

中 獲 益 ）和 赛 四 七 12 ( 巴 比 倫 或 者 可 從 她  

的 邪 術 中 獲 益 ） 。费 四 八 1 7 是 唯 一 正 面 的  

闬 法 י 讚 美 耶 和 華 承 認 祂 將 好 處 帶 給 其  

民 ：「我 是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י 敎 訓 你 使 你 得  

益 處 י 引 導 你 所 當 行 的 路 』 。這 淸 楚 反 映  

出 聖 經 對 管 家 職 份 的 觀 念 ，即 一 個 人 所 擁  

有 的 一 切 # 屬 於 他 י 惟 一 的 原 因 就 是 神 恩  

忠 的 供 應 （參 林 後 八 9 ; 九 8 ) 。

參 考 密 目 ：T H A T，ρ ρ · 7 4 6 8 7 ־ ־
P . R- G.

883 7^ , על  (י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83a ^ל  ) י y m ) 山丰

883b ה  ^ י  ( ί /α ‘ά Ι ϋ ) 母 山 羊

見  1650e

884 ען  η ‘ י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8 4 a 叱  舵 鳥 傲 見 於 哀

四 3
884b  ‘ SwSj 傜 出 現 於 複

合 句 B י &bai ι/α Λάη י  D B 、 

G B 譯 爲 鴕 鳥 ，K J V 、N I V 譯  

爲 貓 頭 度

885  ημ； i p j  1 疲 倦 、裒弱

衍 生 詞

885a  2̂ קח  ά/י  ‘ 疲 乏 的 、衰弱

的

885b  疲 乏 、衰弱

886 ח  ע Π י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8 6 a ה  ^ ו ת  高 處

887  ry； 建 議 、裕 議 、打 算 、

投 計 、計 ^ ( 励 詞 ）

衍 生 詞

887a 商 קצה+  議 、 設 計

( 名 詞 ） ״
8 8 7 b ה  קצ מו  諮 議

、計 劃 （名 “ ）

本 励 詞 在 L X X 中 被 譯 爲 或  

一 複 合 字 超 過 7 0 次 ，提 出 意 見 、熟 慮 、設  

計 、 決 定 。如 ‘0 5 第 一״次 出 現 於 出 十  

八 1 9。葉 忒 羅 看 ^ 摩 西 沈 重 的 重 擔 時 說 ， 

我 爲 你 出 個 主 意 ，願 神 與 你 同 在 J 。然  

後 給 他 一 個 組 織 計 劃 ，並 建 議 他 如 何 苡 行  

治 理 和 審 判 百 姓 的 行 政 责 任 。葉 忒 羅 所 出  

的 主 意 是 從 年 歲 和 / 或 經 驗 而 得 的 智 慧 。 

我 們 或 許 記 得 羅 波 安 拒 絕 了 老 年 人 所 出 的  

主 意 （ ) ( 王 上 十 二 8 ， 13 ) 。摩 西 身  

爲 神 百 姓 的 敁 髙 首 長 ，原 無 義 務 接 受 這 樣  

的 建 議 。一 個 相 關 的 例 子 是 押 沙 龍 拒 絕 亞  

希 多 弗 之 良 策 י 這 良 策 被 戶 篩 的 計 謀 所 打  

消 （撒 下 十 七 ） 。葉 忒 羅 作 爲 一 個 策 士  ’ 
提 出 一 個 深 思 熟 虛 的 計 则 ，加 上 贸 行 的 步  

驟 。王 下 十 八 י 20 拉 伯 沙 蕋 對 希 西 家 之 宣  

稱 Γ 我 有 打 仗 的 計 謀 和 能 力 』所 發 的 辱  

m י  反 映 出 計 则 戰 爭 時 通 常 仔 細 考 慮 的 是  

什 麼 י 逭 琪 是 防 溉 道 方 面 。

詩 卅 三 1 0 說 到 列 國 列 民 的 籌 算 和 計 劃  

( 贈 /必 /;於 0 思 想 、策 略 、計 劃 、目 的 ） 

不 過 ^ 不 符 合 神 的 r 簿 算 （ ‘ ―a ) 和 計  

则 J ( 參 赛 八 10 ··卅 1 ) 。

相 對 於 人 和 列 國 的 簿 算 י 薇 約 提 及  

Γ 耶 和 華 的 籌 算 』 。詩 卅 三 10f. 對 這 個 想  

法 說 得 煅 淸 楚 ·· Γ耶 和 華 使 列 國 的 籌 算 歸  

於 無 有 ，使 衆 民 的 思 念 無 有 功 效 。耶 和 華  

的 籌 算 永 遠 立 定 ^ 他 心 中 的 思 念 蔺 代 常  

存 J 。此 處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神 取 消 並 挫 敗  

人 的 計 謀 時 所 顯 之 高 人 一 等 的 力 班 。亞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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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弗 之 計 的 例 子 正 好 切 題 。撒 下 十 五 3 1 ， 

大 衛 向 耶 和 華 禱 吿 說 ： ז 求 你 使 亞 希 多 弗  

的 计 謀 變 爲 恐 拙 』 。他 逭 樣 作 即 也 承 認 了  

神 以 超 越 的 方 式 安 排 人 所 打 筠 要 作 的 事 。 

再 者 י 撒 下 十 七 1 4 中 י 押 沙 龍 擇 戶 篩 之 計  

而 捨 亞 希 多 弗 之 計 後 י 聖 靈 感 励 作 者 作 了  

神 學 性 的 評 論 Γ這 י 是 因 耶 和 華 定 窓 破 壞  

亞 希 多 弗 的 良 謀 י 爲 要 降 禍 與 押 沙 能 J 
( 參 尼 四 15 ) 。

耶 和 華 的 籌 算 是 永 久 的 ，『永 遠 立  

定 』。神 的 籌 緙 和 計 劃 之 持 久 性 是 蕋 於 神  

本 身 的 不 變 性 。 Γ 他 心 中 的 安 排 *־ 可以和  

屣 於 耶 和 華 我 們 神 的 隱 祕 事 』则 上 等  

號 。是 神 自 己 保 證 祂 那 永 假 旨 意 的 成 就 。 

以 赛 亞 優 美 地 整 合 了 道 些 思 想 ’ 你們要  

追 念 上 古 的 事 ，因 爲 我 是 神 ，並 無 別 神 ； 

我 從 起 初 指 明 末 後 的 琪 ，從古時言明未成  

的 事 ，說 ，Γ 我 的 蕃 算 必 立 定 ，凡我所毐  

悅 的 ，我 必 成 就 」。我 召 ……那成就我籌  

算 的 人 （即 古 列 ）從 遠 方 來 。我 已 說 出 ， 

也 必 成 就 י 我 已 謀 定 ，我 必 作 成 』（四六  

9 〜 11 ) 。當 記 得 ‘ —5 在 L X X 中被譯爲

י 逭 個 字 在 新 約 中 充 滿 神 學 意 義 （見 

徒 二 23 · ·四 28 : 五 3 8 〜 3 9  ; 廿 27 ; 弗 

一  1 1 ，Γ 他 旨 意 的 計 劃 J 〔呂 本 〕表達出  

神 不 變 的 預 旨 預 定 ；參 來 六 1 7  他的旨־1，

意是不更改的』）。

由 神 論 進 而 產 生 人 論 與 道 德 論 。摩西  

預 先 說 到 以 色 列 人 的 剛 愎 ，是 「毫無計謀  

之 國 j ，亦 即 不 遵 守 神 的 計 劃 和 旨 意 （申 

州־二 28 ) 。約伯承認他由於無知而使神的  

旨 意 暗 昧 不 明 （四 二 3 · ·參 卅 八 2 ) 。在 

箴 言 中 ，有 人 拒 絕 並 擯 斥 勸 戒 ，結果使自  

己 受 损 （一 ( י 30 25  ，但 「肯 聽 人 的 勸  

教 』的 是 智 慈 人 （十 二 1 5 ) 。從 箴 十  

九 2 0〜2 1 我們瞭解到敬虔人被勸要聰的是  

必 然 立 定 的 Γ 耶 和 華 的 莓 算 J ，和 許 多  

Γ 人 心 中 的 計 謀 J 大 大 不 同 。詩一  1 有福 

的 人 是 Γ 不 從 惡 人 的 計 謀 ■1者 。再 者 ，在 

詩 卅 二 8 詩 人 因 耶 和 華 的 敎 導 和 指 示 ，同 

時 神 保 証 要־״ 定 睛 在 你 身 上 勸 成 （抑 ‘ )
你 j 而 受 到 鼓 舞 （參 七 三 24  ) 。

關 於 此 ，我 們 要 硏 究 二 段 莛 督 論 的 經  

文 。以 赛 亞 宣 稱 猶 大 的 唯 一 希 望 ，在於彌  

赛 亞 道 個 人 י 他 有 四 個 複 合 性 名 字 爲 其 特  

徵 。第 一 個 是 Γ奇 妙 的 策 士  J ( 九 6 ) ， 

道 位 將 要 來 臨 י 且 世 上 政 權 將擔於其肩頭  

上 的 孩 子 ，爲 祂 子 民 所 作 的 計 劃 、目 的 、

設 計 和 命 令 ，都 是 令 人 嘆 爲 觀 止 的 。我們  

進一步從 ־1־־ 一  2 知道謀略是神自己聖靈的  

恩 賜 。因 此 ，聖經啓示我們耶穌基督是煅  

悔 大 的 策 士 。 .
參 考 書 目 ：T H A T ，I，ρ ρ ·7 4 8  — 52·

P . R. G.

888 ר  ע 〜 י ，以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 8 8 a ער+  I 森 י 林 、樹 林

、 叢 林 L X X 譯 爲 ί/rw m as。 
烏 加 列 文 同 源 字 相 當 普  

遍 י 用 作 人 名 、地 名 、或種族  

性 用 語 。A S V 及 R S V 也採用  

類似的字

在 舊 約 中 有 一 些 特 定 的 樹 林 ，如利巴  

嫩 林 （王 上 七 2 ) ，以 法 蓮 樹 林 （撒下十  

八 6 י ( 哈 列 樹 林 （撒 上 廿 二 5 ) ，南方  

的 樹 林 （結 廿 4 7 〔 Η  21: 3 〕），佳美的松  

樹 （王 下 十 九 23 ; 赛 卅 七 24  ) 。約窬亞  

分定以法 蓮 山 地 的 樹 林 區 域 爲 約 瑟 之 子 的  

產 業 ，鼓 勵 他 們 說 你־״， 們 如 果 族 大 人  

多 י 就 可 以 上 森 林 褢  自 己 砍 樹 木 J
( 密 十 七 י 15 呂 本 ；參 1 8 節 ）。

在 舊 約 時 代 י 樹 林 顯 然 非 常 濃 密 ’以 

致 野 獸 任 意 徘 徊 ，如 熊 （王 下 二 24  ) 、吼 

叫 的 獅 子 （摩 三 4 ; 彌 五 8 ; 耶 五 6 ; 十 

二 8 ) 、野 豬 （詩 八 十 13 ) 和一般的野猷  

( 赛 五 六 9 ; 結 卅 四 25 ) 。

詩 廿 九 9 宣 稱 ：Γ耶和華的聲音驚動  

母 鹿 落 胎 （呂 本 ：使 篤 耨 香 樹 旋 轉 ； 

N IV  : 餛 撼 橡 樹 ），樹 木 也 脫 落 淨 光 J ’ 
藉 此 將 榮 耀 歸 給 神 。也有其他的隱喩或明  

喩 指 耶 和 華 的 審 判 ，如 赛 十 1 8 對亞述的審  

判 ，Γ 又 將 他 樹 林 ，和 肥 田 的 榮 耀 ，全然 

燒 盡 』。參 詩 八 三 1 4 ; 耶 廿 一  1 4 。有 

時 י 密 判 的 象 徵 正 好 相 反 ，不 是 被 砍 掉 ’ 
乃 是 長 成 一 個 荒 林 ，如 在 彌 三 1 2 ז， 錫安  

必 被 耕 種 像 一 塊 田 ，耶 路 撒 冷 必 變 爲 亂  

堆 ，這 殿 的 山 必 像 叢 林 的 髙 處 1 意即樹，־  

木 篏 生 過 度 。

然 而 森 林 所 象 徴 的 ^ 不 全 然 是 反 面  

的 。耶 和 華 救 臢 和 赦 免 的 大 能 作 爲 要 人 以  

歡 呼 回 應 ， 如 在 赛 四 四 י 1־ 23 衆山應當發  

聲 歡 唱 ，樹 林 和 其 中 所 有 的 樹 ，都 當 如  

此 ，因 爲 耶 和 華 救 贖 了 雅 各 』。在一個稍  

微 不 同 的 文 脈 中 ，雅 歌 裹 的 少 女 提 到 她 的  

愛 人 ：Γ 我 的 良 人 在 男 子 中 ，如同蘋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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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 林 中 。我 歡 歡 喜 喜 坐 在 他 的 蔭 下 י 宵 他  

果 子 的 滋 味 覺 得 甘 甜 』 （歌 二 3 ) 。

P. R. G.

889 ר  ע r י )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889a I לער  I  蜂巢

889b  蜂 菜

890 ה  ק 美 י 好 、美 的 、俊 美

衍 生 詞

890a tn p j ( y d / p e h ) 矣 好 的 、 矣 

麗的

890b ) יפה־פ^ה  y ep e h ~ p ty a )  ^
^ 美 麗 的 有 字 母 重 複 的 現  

象 ，帶 有 縮 小 的 意 味 ，『漂 亮  

的 J
890c י9י  ( Υ ρ ϊ ) 矣 、矣物

γ ά ρ δ 僅 出 現 八 次 ，包 括 詩 四 五 2 
的 ， 此 字 許 多 人 想 修 訂 。 

但 〇 311〇〇01以 爲 它 可 能 是 一 種 眞 正 的 方 言  

形 式 ，如 烏 加 列 文 中 來 自 的  

Γ 爲 人 熟 知 的 J 及 『美 』這 兩 個  

字 （ΑΒ， I，頁 271 ) 。其 子 音 可 視  

爲 僅 是 形 容 詞 / 名 詞 / / 7 ? 的 # 字  

( reduplication ) ，然 後 再 成 爲 狀 態 動 詞 。 

K J V 、A S V 、 RSV — 致 譯 作 美 好 和 美 麗 ， 

甚 至 用 於 男 子 ，如 撒 下 十 四 2 5 。

美 好 的 、美 農 的 、好 的

L X X 譯 爲 h / a s 美 麗 的 、有 用 的 、好  

的 。烏 加 列 文 有 一 個 字 >77 ( ? ) ，可 能 爲  

同 源 字 （ U T  19: no. 412 ) 。

以 審 美 觀 點 來 說 是 י 指 外 表 的 美

麗 י 如 創 十 二 1 4 關 於 撒 拉 ，「及 至 亞 伯 蘭  

到 了 埃 及 ，埃 及 人 看 見 那 婦 人 極 其 美  

貌 j 。拉 結 的 情 況 是 （廿 九 17 ) ， 『拉 結  

卻 生 得 美 貌 俊 秀 J ( 希 伯 來 文  

vv7/>g/ m a r’M י  直 譯 爲 『體 態 美 麗 且 悅 人 眼  

目 j  ) ，參 歌 七 6 ; 撒 下 十 三 1 的 他 瑪 ； 

王 上 一  3 4 的י  褡 念 人 亞 比 煞 。其 他 地 方 道  

些 字 形 容 年 輕 男 子 ，如 創 卅 九 6 的 「約 瑟  

原 來 秀 雅 俊 美 J ，參 撒 下 十 四 2 5 的 押 沙  

龍 ；撒 上 十 七 4 2 的 大 衛 ；歌 一  1.6。耶 路  

撒 冷 比 喩 成 婦 女 時 被 稱 爲 ״ 居־ 高 革 美 J 
( 詩 四 八 י ( 2 亦 參 結 十 六 1 3 ，1 4 ，1 5 ，

2 5 。推 羅 （結 廿 七 3 ) 和 埃 及 也 被 稱 爲 美  

麗 ，後 者 在 耶 四 六 2 0 是 個 隱 喩 ，並 有 字 母  

重 複 以 表 示 「小 的 』 ， 『埃 及 是 肥 美 的 母  

牛 積 J 。然 而 在 創 四 一  2 ，4 ，1 8 法 老 的  

夢 中 ，則 指 實 際 的 牛 ，「又 美 好 又 肥 壯 j  
的 牛 ，與 ־1 又 醜 陋 又 乾 瘦 』的 牛 成 對 比 。 

聖 經 中 提 到 的 其 他 美 物 有 橄 欖 樹 和 香 柏 樹  

( 耶 十 一 1 6 ; 結 卅 一 3 ) 、 腳 （ 歌  

七 1 ) 、 眼 （撒 上 十 六 1 2 ) 。 在 結 卅  

二 3 2 ，先 知 的 服 窜 被 描 述 爲 「如 有 美 妙 歌  

喉 又 善 於 葵 樂 器 之 人 所 唱 的 雅 歌 j 。傅 三  

1 1 廣 泛 地 描 述 萬 物 爲 神 所 造 ，『各 按 其 時  

成 爲 美 好 J 。

在 結 廿 八 章 中 這 些 字 幾 次 用 來 描 寫 推  

羅 王 和 推 羅 出 名 的 智 慧 。她 的 敵 人 必 「拔  

刀 砍 壞 你 用 智 慈 得 來 的 美 物 ，褻 潰 你 的 榮  

光 J ( 7 節 ） 。推 羅 王 本 身 被 描 寫 爲 智־״ 慧  

充 足 ，全 然 美 麗 j  ( 1 2 節 ） 。但 事 實 證 明  

這 是 他 滅 亡 的 原 因 。如 1 7 節 所 宣 吿 的 ，

你־״ 因 美 1 心 中 高 傲 ，又 因 榮 光 敗 壞 智  

恝 j 。如 果 推 羅 王 代 表 撒 但 י 我 們 就 可 體  

會 到 神 百 姓 被 誘 惑 的 潛 在 可 能 性 有 多 大 。 

耶 利 米 提 及 工 匠 如 何 美 化 修 飾 他 們 的 木  

偶 ，『他 們 用 金 銀 妝 飾 它 J ( 十 4 ) 。

有 兩 段 彌 赛 亞 經 文 用 這 些 字 。在 詩 四  

五 2 ,  一 篇 慶 祝 王 婚 禮 的 歌 中 ，作 歌 者  

說 Γ י 你 比 世 人 更 美 ，在 你 嘴 裏 滿 有 恩  

想 ，所 以 神 賜 福 給 你 直 到 永 遠 』 。以 赛 亞  

預 言 以 色 列 未 來 的 希 望 就 在 彌 赛 亞 一 人 身  

上 時 說 ， 你־״ 的 眼 必 見 王 的 榮 美 ，必 見 遼  

闊 之 地 J ( 赛 卅 三 17 ) 。此 處 L X X 譯 作  

ί/οχβ ( 而 非 /ciz/as ) ，是 想 到 祂 天 上 的 榮  

耀 。這 樣 翻 譯 並 不 常 見 。

如 果 這 些 經 文 是 有 關 彌 賽 亞 ，那 麼 赛  

五 三 2 ， Γ 他 無 佳 形 美 容 ，我 們 看 見 他 的  

時 候 ，也 無 美 貌 使 我 們 羨 慕 · I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在 赛 五 三 章 未 提 到 美 瓞 。不 僅 如  

此 ，這 僕 人 還 被 描 寫 成 是 受 苦 的 ，特 別 是  

在 釘 十 字 架 的 那 一 幕 中 。從 五 二 Μ 看 來 ’

Γ 他 的 面 貌 比 別 人 憔 悴 · I ，與 新 約 所 描 寫  

的 殘 忍 鞭 打 （如 荆 棘 冠 冕 壓 在 祂 的 額 頭  

上 ）合 併 蒞 ，我 們 可 下 結 論 說 ，基 督 在 受  

苦 中 不 會 顯 出 別 處 所 描 述 的 美 麗 。有 些 神  

學 家 基 於 希 臘 文 化 的 觀 念 ，認 爲 美 是 神 所  

具 有 的 本 質 ，因 而 反 對 基 督 乃 外 型 醜 陋 道  

觀 念 。假 如 敎 會 解 釋 雅 歌 和 彌 赛 亞 有 關 是  

有 確 寅 根 據 的 ，那 麼 那 裡 多 次 使 用  

等 字 在 良 人 身 上 道 琪 實 ，應 是 傾 向 於 支 持

439



8 9 1  * ח ^ י  (yapah

我 們 的 觀 點 י 即 基 督 有 俊 美 的 外 型 。美 可  

以 定 義 成 屬 靈 上 的 內 在 美 ，但 逭 不 應 減 損  

我 們 主 的 外 貌 。

煨 後 有 一 經 文 得 加 以 注 意 。亞 九 16f\ 
說 到 神 的 贖 民 ， 「當 那 日 耶 和 華 他 們 的 神  

必 看 他 的 民 י 如 群 羊 拯 救 他 們 。因 爲 他 們  

必 像 冠 冕 上 的 寶 石 ，在 他 的 地 上 發 光 輝 。 

他 的 恩 慈 何 等 大 ，他 的 榮 美 何 其 盛 ！ J 
( 呂 本 ：他 們 的 俊 美 何 等 光 彩 ） 。願 神 的  

子 民 即 使 在 今 日 也 反 射 出 主 我 們 神 的 榮 美  

( 參 詩 九 十 17 ) 。

P .  R . G .

ה；ה־פ5י  ( y epeh -p lyy& )  B  890b

891 *rip: 呼 吸 、喷 氣 、喘 氣

這 個 6^副 型 僅 以 H ith p a e l字 幹

出 現 י 在 耶 四 3 1 ， 『她 喘

著 氣 J

衍 生 詞

8 9 1 a 阳 丨 吹 出 谨 見 於  

詩 廿 七  1 2 ， Γ 口 

吐 兇 言 』 ~

פי 見 י  890c

פע5̂ 892 y) י d /p a‘） 备 先 、 使 發

光 僅 H i p h i l 使 用 八 次  。

A S V 和 R S V 譯 法 相 似 י 除 了 在 伯 十

3 R S V 譯 作 r favor ( 以  爲

美 ） 』

衍 生 詞

892a (y ip  ‘SJ 明 亮 、 光 輝

結 廿 八 7 ，1 7 用 於 推 羅 王

^ ^ ? ^ ‘用 於 耶 和 華 從 巴 蘭 山 （ 申 卅  

三 2 ) 、錫 安 （詩 五 十 2 ) ，在 噬 [路 伯־ 間  

( 詩 八 十 1 ) 發 出 光 來 。逍 些 無 疑 是 言 及  

祂 聖 潔 的 威 嚴 光 輝 י 如 耶 和 華 顯 現 時 י 祂  

榮 耀 所 發 出 的 光 輝 （ shekinah ) 。不 過 耶 穌  

宣 吿 祂 是 世 界 的 光 ，這 將 耶 和 華 發 光 照 耀  

作 了 進 一 步 淸 楚 的 說 明 。在 伯 卅 七 1 5 所 指  

的 可 能 是 實 際 的 光 י 也 許 是 閃 爾 ，是 神 所  

創 造 的 。

約 伯 在 十 3 的 訴 苦 ，暗 指 神 的 光 偏 好  

照 耀 惡 人 ，而 他 自 己 卻 深 感 其 苦 境 的 黑

暗 。同 樣 他 表 達 對 其 生 辰 之 咒 组 י 是 ז 但  

願 苑 光 不 照 於 其 上 』 ，亦 即 不 要 以 恩 惠 、 

喜 樂 或 麼 祝 來 箝 待 它 。很 久 以 後 ，其 衍 生  

詞 榮 光 用 來 描 述 推 羅 王 的 崇 髙 尊 贵  

地 位 ，而 他 由 於 驕 傲 要 從 逭 高 位 墜 落 。

有 趣 的 是 י 烏 加 列 文 >7^ 是 閃 族 語 的  

同 源 字 י 出 現 在 經 文 中 י 也 出 現 在 許 多 人  

名 中 （參 州 ‘ V  / ，願 巴 力 發 光 ） 。但 這 字  

根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並 未 淸 楚 言 及 舊 約 中 所 說  

的 神 之 顯 現 。 A istleitner ( A isW U S No. 
1215 ) 讀 之 爲  Γ 崇 高  j  ( AeAr ·se/« ) 
參 考 軎 目 ：T H A T，I, p p、753—5 4 。

P .  R . G .

א； ע׳( 893 צ — 出 去 、出 來 、外 出

衍 生 詞

893a א  י צ ； Γ ) 出 來 僅 見 於

代 + 州־二 i i
893b  ! א צ א צ  子 孫 、 出

產 ״  *

893c +א ^ מו  ( m o s a 9) 出 去 的 動 作

或 地 方

893d 根 מוצאדדו־  源 （

^ 五 2 ) 出 ^ 所 去 的 地 方 י 即  

廁 所 （王 下 十 27 ) 。僅 以 複 數  

出 現

893e +ה א צ תו  出 去 、邊

以 Q a l和 H ip h i l出 現 超 過 一 *千  

次 ^ י  H o p h a l僅 有 五 次 。H ip h il有 一 般  

的 使 役 意 義 ，使 出 去 、帑 出 、领 出 。

yS sa，的 基 本 觀 念 是 出 去 。字 面 的 用 法  

是 從 一 個 特 殊 的 地 點 出 去 或 從 一 個 人 面 前  

出 去 。它 用 於 自 然 界 י 即 水 從 岩 石 流 出 ’ 
太 陽 從 海 中 上 升 等 。我 們 要 討 論 的 是 下 列  

用 法 。首 先 י 它 常 用 於 偉 大 的 出 埃 及 事  

件 ，這 是 舊 約 神 學 所 注 意 的 主 要 焦 點 。帶  

著 使 役 功 能 的 H ip h i l用 法 廣 泛 。摩 西 是 神  

所 使 用 帶 領 神 的 百 姓 出 埃 及 的 人 （如 出 三  

10fT.; 十 四 11 ) 。亞 倫 在 出 六 1 3 ，26Γ 
與 摩 西 一 起 被 提 及 。但 聖 經 中 更 強 調 的 是  

與 逭 個 偉 大 的 脫 離 埃 及 之 救 賙 行 動 有 關 的  

耶 和 華 神 。出 十 三 3 中 י 摩 西 自 己 在 道 個  

可 紀 念 的 日 子 對 神 的 百 姓 說 話 時 ，就 強 調  

神 的 工 作 r י 你 們 要 記 念 從 埃 及 爲 奴 之 家  

出 來 的 道 日 י 因 爲 耶 和 華 用 大 能 的 手 將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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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從 逍 地 方 领 出 來 』 。道 歷 史 取 件 記 錄 在  

十 二 50f.。縻 西 虛 複 四 次 敍 述 神 在 出 埃 及  

拯 救 中 的 大 能 ，爲 了 要 強 調 這 悔 大 神 踉 所  

宣 吿 出 的 啓 示 （參 十 三 3 ，9 ， ( י 16 14 。 

首 生 者 分 別 爲 聖 和 逾 越 節 都 將 作 爲 經 常 性  

的 提 醒 。不 只 道 樣 ，在 銘 刻 西 乃 之 約 時 ， 

要 說 逭 位 大 君 王 有 那 些 仁 慈 舉 { ^時 ，歷 史  

性 的 序 言 只 消 說 ： ז 我 逛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 

曾 將 你 從 埃 及 地 爲 奴 之 家 领 出 來 』 （出 廿  

2 ) 。這 記 敝 顯 出 歷 史 是 與 神 學 有 關 聯 的 ， 

道 件 悔 大 的 出 走 之 也 象 徴 神 的 子 民 藉 祂 無  

上 權 能 的 恩 典 ，從 罪 的 捆 綁 中 被 神 以 大 能  

的 作 爲 拯 救 出 來 。申 四 3 7 說 了 一 個 理 由 ：

Γ 因 他 愛 你 的 列 祖 י 所 以 揀 選 他 們 的 後  

裔 …… 親 自 領 你 出 了 埃 及 J ( 參 弗  

一  4 ) 。整 個 以 色 列 歷 史 中 ’神 立 約 的 百  

姓 都 有 人 要 他 們 來 紀 念 這 個 由 神 發 起 的 救  

贘 ，並 要 因 此 而 活 （參 申 六 12 ; 廿 六 8 ; 
士 二 12 ; 撒 上 十 二 8 ; 王 上 八 16 ; 耶 十  

一  4  ; 但 九 1 5 及 詩 篇 中 之 無 數 經 文 ，特 別  

是 詩 一 三 六 י 11 亦 注 意 一 〇 六 6 〜 1 2 ) 。

第 二 個 用 法 起 於 出 埃 及 這 個 主 題 。yS- 
彳̂ 有 一 個 洱 門 性 的 意 思 ，指 釋 放 一 個 希 伯  

來 奴 隸 ，可 能 是 一 個 簽 下 契 約 的 僕 人 。出 

廿 一  2 立 下 服 事 的 圾 大 期 限 爲 六 年 ，「第  

七 年 他 可 以 自 由 ， 白 白 的 出 去 j 。U. 
C a s s u to指 出 逭 些 法 律 爲 的 是 保 護 希 伯 來 奴  

隸 的 某 些 權 利 ，大 意 上 是 對 以 色 列 人 說  י
Γ 你 們 曾 在 埃 及 爲 奴 י 因 此 ，不 分 種 族 ， 

你 須 向 希 伯 來 人 的 奴 僕 施 愛 與 憐 憫 ，正 如  

你 也 曾 爲 奴 』 。這 段 讀 起 來 很 像 十 誡 的 序  

言 ，似 乎 有 其 深 意 י 提 醒 神 的 百 姓 ，正 如  

你 ^ 從 埃 及 的 捆 綁 中 是 怎 樣 出 來 ，與 你 們  

簽 下 契 約 的 奴 僕 也 要 如 此 自 由 地 出 去 。

與 此 有 幾 分 相 關 的 是 一 個 舆 門 的 用  

法 ，意 爲 復 歸 j 。利 廿 五 8 〜 5 5 記 載 禧  

年 的 規 定 。產 業 或 住 宅 因 贫 窮 而 钗 ，沒 有  

近 親 可 以 順 回 י 『到 了 禧 年 ，地 業 要 出 贸  

主 的 手 י 自 己 便 歸 回 自 己 的 地 業 J  ( 廿 五  

2 8 3 3 3י 3י1 י0 ) 。有 足 夠 的 理 由 說 明 當  

以 费 亞 講 出 『報 吿 被 擄 的 得 釋 放 ，被 囚 的  

出 監 牢 ，報 吿 耶 和 華 的 恩 年 J  ( 六 一  1 〜 

2 ) 這 福 音 信 总 時 י 他 是 想 到 上 面 這 兩 種 概  

念 °

另 一 個 y—a ，的 神 學 用 法 是 出 埃 及 主  

題 的 延 伸 。先 士 們 卷 見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敗 壞  

無 藥 可 救 ，必 含 使 他 們 被 擄 ，但 之 後 會 歸  

回 。以 西 結 這 位 道 場 密 判 中 的 無 蓽 受 密

者 ，引 用 耶 和 華 的 應 許 י 會 有 一 個 新 的 、 

如 出 埃 及 般 的 救 臜 行 勋 ，使 百 姓 從 被 擄 之  

地 出 來 。 「我 從 萬 民 中 领 你 們 出 來 ，從 分  

散 的 列 國 內 聚 集 你 們 ^ 那 時 我 必 悅 納 你 們  

好 像 骤 香 之 祭 』 （廿 41 ; 參 3 4 節 ） 。它  

® 正 的 應 驗 可 能 是 在 好 牧 人 「從 萵 民 中 领  

出 他 們 ，從 各 國 內 聚 集 他 們 ，引 導 回 故  

土  j 之 後 才 來 到 （卅 四 13 ) 。因 此 ，這 衷  

引 出 一 個 末 世 的 盼 望 。

有 時 扣 ^ ’的 用 法 特 別 強 調 來 源 或 根  

源 י 特 別 當 ^ 來 源 是 耶 和 華 本 身 時 更 是 如  

此 ，如 生 命 （利 九 24 ) 、護 佑 的 引 導 （創  

廿 四 י ( 50 救 恩 （赛 五 一  5 ) 。它 用 於 從  

說 話 者 口 中 說 出 來 的 言 語 ，如 在 伯 八 10 ; 
箴 十 1 8 ; 尼 六 1 9。申 八 3 ，糜 西 說 出 賜  

靈 生 活 的 主 要 原 則 之 一 ，是 「使 你 知 道 人  

活 著 ，不 是 單 靠 食 物 י 乃 是 靠 耶 和 華 口 衷  

所 出 （ ）的 一 切 話 J ( 參 太 四 4 י  基  

督 使 用 這 ^ 文 ） 。雖 然 以 西 結 和 但 以 理 都  

用 過 這 說 法 一 次 ，但 只 有 以 赛 亞 強 調 神 的  

話 發 出 時 帶 著 有 效 的 力 置 。在 邀 請 普 世 的  

人 都 要 蒙 拯 救 之 後 ，耶 和 華 以 起 誓 保 證 它  

的 效 力 ， 「我 指 著 自 己 起 誓 ，我 口 所 出 的  

話 是 憑 公 義 ，並 不 反 回 ，离 膝 必 向 我 跪  

拜 ，萬 口 必 憑 我 起 誓 J ( 四 五 23 ) 。同 樣  

地 ，在 邀 請 人 尋 求 耶 和 華 並 求 吿 祂 的 上 下  

文 中 י 以 賽 亞 用 製 造 生 命 的 雨 從 天 而 降 的  

類 比 來 說 明 祂 話 的 功 效 ， 我־1 口 所 出 的 話  

也 必 如 此 ，決 不 徒 然 返 回 ，卻 要 成 就 我 所  

喜 悅 的 ，在 我 發 他 去 成 就 的 事 上 必 然 亨  

通 j  ( 赛 五 五 11 ) 。這 不 免 令 人 想 到 這 些  

經 文 可 能 是 約 翰 關 於 耶 穌 是 神 的 道 之 神 學  

起 源 。試 思 想 詩 卅 三 6 與 約 一  3 可 能 有 的  

關 係 。亦 應 注 意 保 羅 在 腓 二 1 0 Γ 對 赛 四 五  

2 3 所 作 基 督 論 的 解 釋 。如 果 這 是 眞 的 ’我  

們 就 不 禁 要 問 ，當 以 赛 亞 說 到 ז 話 』出口  

後 （參 約 十 六 28 ) 決 不 徒 然 返 回 ’ 而 ז 在  

我 發 他 去 成 就 的 事 上 必 然 亨 通 J ( 參 約 十  

七 4 ) 時 ，他 心 中 是 不 是 想 到 一 個 人 。

s έ 人 的 子 播 、地 的 出 產  

• ^ £以 费 亞 咨 和 約 伯 記 中 用 了  1 1 次 （均

爲 複 數 ） 。

出 去 的 動 作 或 地 方 ；故 有 發  

出 、來 源 之 意

如 水 泉 或 礦 藏 （銀 ） 。用 了  2 7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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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8a* a
人 所 出 來 或 要 去 之 地 。僅 用 過 兩 次 ， 

且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在 王 下 十 2 7 意 爲 「廁  

所 j 。彌 五 2 中 複 數 的 葱 義 仍 有 爭 論 ，若  

作 Γ 根 源 （ origin ) J ( RSV ) 則 不 適 合 指  

彌 赛 亞 。K J V 作 Γ 出 來 （ going fo rth  ) J 
意 義 並 不 淸 楚 。N F V M t『他 的 根 源 （複  

數 ）從 亙 古 י 從 太 初 就 有 』 ，與 人 所 期 待  

的 這 位 統 治 者 其 祖 先 可 追 溯 至 大 衛 的 時 代  

和 大 衛 的 城 市 這 觀 念 相 符 合 。N E B作 根־״  

( roo ts ) J 亦 相 似 。

出 去 י 邊 界  

用 了  2 3 次 （均 爲 複 數 ） ，主 要 在 和 地  

理 有 關 的 上 下 文 中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ρ ρ·755—60
P. R. G.

894 ב  站 ；צ 、安 置 自 己 、出 现

( 僅 用  H ithpael ) LX X  用 

t e m i ， h isfdm i י 及 其 他  his-

/如 2 /的 複 合 字 來 譯 本 字 。更 常 用 的 希  

伯 來 字 是 ‘ 和 K B 稱

後 者 爲 的 副 型 。本 字 在 馬 所 拉  

中 出 現 4 5 次

本 字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僅 出 現 一 次 ，爲 克  

略 特 （ K eret ) 之 子 的 名 字 。

單 純 的 用 法 可 見 於 出 二 4 , 摩 西 的 姐  

姐 米 利 暗 י ־״ 遠 遠 站 著 ，要 知 道 他 究 竞 怎  

麼 樣 J 。哈 巴 谷 的 用 法 亦 類 似 ， 我־״ 要 站  

在 守 望 所 …… 看 耶 和 華 對 我 說 什 麼 話 J 
( 二 1 ) 。參 撒 下 十 八 1 3 譯 作 『站 在 一  

邊 、跟 我 作 對 J ( 呂 本 ） 。然 而 本 字 不 是  

只 有 單 純 站 著 的 意 義 。

本 字 用 於 那 些 與 他 人 作 對 者 身 上 。特  

別 是 在 著 名 的 彌 赛 亞 詩 篇 中 ， 「世 上 的 君  

王 一 齊 起 來 …… 要 敵 擋 耶 和 華 ，並 他 的 受  

資 者 』 （詩 二 2 ) 。因 此 ，它 意 爲 「敵  

對 j 或 者 可 能 爲 壓 迫 』 ，如 平 行 句 可 能  

顯 示 出 的 。民 廿 二 2 2 將 此 暗 喩 略 作 改 變 ， 

描 述 神 對 巴 蘭 的 愤 怒 י 以 致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站 在 路 上 敵 擋 他 』 。在 撒 上 十 七 1 6 的 用  

法 有 軍 事 的 意 味 ，歌 利 亞 站 著 ，藐 視 耶 和  

華 和 以 色 列 軍 隊 ，參 耶 四 六 4 。然 而 有 好  

幾 次 我 們 看 到 神 應 許 說 ，敵 人 必 不 能 在 敬  

虔 人 的 面 前 站 立 得 住 ，亦 即 不 能 敵 擋 他 。 

最 有 名 的 經 文 是 窗 一  5 : ־1  你 平 生 的

曰 子 ，必 無 一 人 能 在 你 面 前 站 立 得 住 J 
( 參 申 七 24 ; 25 —- ( ־1 。有 時 神 的 百 姓  

受 吩 咐 要 站 住 י 自 己 不 要 作 什 麼 ，而 要 安  

靜 地 等 待 主 大 能 的 拯 救 ，如 出 十 四 1 3 f .: 
不 要 懼 怕 ，只 管 站 住 ，看 耶 和 華 今 天 向  

你 們 所 要 施 行 的 救 恩 … … 耶 和 華 必 爲 你 們  

爭 戰 ，你 們 只 管 靜 默 ，不 要 作 聲 J ( 參 撒  

上 十 二 7 ， 16 ; 代 下 廿 17 ) 。

再 者 ，神 要 求 義 人 站 起 敵 擋 惡 者 ： 

誰 肯 爲 我 起 來 （希 伯 來 文 ) 攻 擊 作  

惡 的 ？誰 肯 爲 我 站 起 抵 擋 作 孽 的 ？ J ( 詩  

九 四 1 6 ; 參 代 下 ־1 ״־ 一  1 3 , 北 方 十 個 支 派  

的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在 耶 羅 波 安 分 裂 王 國  

時 ，都 站 在 羅 波 安 逭 一 邊 ） 。

另 有 一 *種 用 法 ， 意 爲 出  

現 於 某 人 之 前 j 。在 出 八 20 : 九 1 3 ，神  

命 令 摩 西 『站 在 法 老 面 前 』 。申州־一  1 4 具  

有 敎 導 性 ，因 爲 神 叫 摩 西 和 約 書 亞 站 在 會  

幕 琪 ，祂 好 囑 咐 他 』 ，亦 即 使 他 就 任 服  

事 。同 樣 在 褡 廿 四 י 1 以 色 列 的 長 老 、族  

長 、審 判 官 及 官 長 都 站 在 神 面 前 ，準 備 宣  

誓 作 領 袖 ，參 撒 上 十 19 ; 士 廿 2 。這 種 服  

事 的 意 味 在 亞 六 5 啓 示 得 更 加 淸 楚 ，『這  

是 天 上 的 四 個 靈 ，侍 立 於 全 地 的 主 面 前 之  

後 出 來 』 。它 們 被 描 繪 爲 神 的 使 者 ’完 成  

祂 的 工 作 。這 使 得 伯 一  6 ; 二 1 更 淸 楚 ，

Γ 神 的 衆 子 來 侍 立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撒 但 也  

來 在 其 中 』 。我 們 不 必 因 撒 但 不 懷 好 意 地  

Γ 在 地 上 走 來 走 去 』而 減 損 神 衆 子 這 種 髙  

等 次 的 服 事 。再 者 ，我 們 不 必 視 所 作 的 服  

事 爲 卑 下 ，而 應 視 爲 榮 耀 的 工 作 。無 疑 這  

句 箴 言 ： 你־״ 看 見 辦 事 殷 勤 的 人 麼 ？他 必  

站 在 君 王 面 前 。必 不 在 下 賤 人 面 前 』 （箴  

廿 二 29 ) ，背 後 就 是 這 槪 念 。一 個 如 此 站  

在 君 王 面 前 的 人 ，必 預 備 自 己 隨 時 可 以 服  

琪 。參 彌 爾 頓 在 他 的 十 四 行 詩 中 論 到 他 失  

明 有 這 句 名 言 ：『有 人 只 是 站 立 和 等 候 ’ 
這 也 是 一 種 服 事 ·！。

我 們 還 可 以 進 一 步 想 ，如 果 那 些 站 在  

君 王 面 前 的 是 已 經 預 備 好 隨 時 可 以 服 事 的  

僕 人 和 信 差 ，那 麼 在 那 位 大 君 王 、萬 主 之  

主 面 前 侍 立 的 人 ，更 應 何 等 順 從 祂 的 旨 意  

和 命 令 ！這 似 乎 就 是 出 十 九 1 7 的 思 想 ：

Γ 摩 西 率 領 百 维 出 營 迎 接 神 ，他 們 都 站 在  

山 下 j 。百 姓 以 虔 誠 的 順 服 來 回 應 ： ז 耶  

和 華 所 吩 咐 的 ，我 們 都 必 遵 行 』 （廿  

四 ° ( י 7 3 
P. 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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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 放 ：צג  、安 置 、建 立

用 過 1 6 次 ，備 . 用 H ip h i l和 H ophal 
形 。與 是 同 義 字 ，主 要 葸 義 爲 放 或 安  · 
脰 。有 把 某 人 或 某 物 放 在 一 個 特 別 的 位 脰  

以 便 大 家 觀 赏 這 觀 念 ，可 在 伯 十 七 ©־ 6
到 Γ י 神 使 我 作 了 民 中 的 笑 談 ，他 們 也 吐  

唾 沫 在 我 臉 上 』 。何 二 3 〔 Η 5 〕亦 類 似 ：

Γ 免 得 我 剝 他 的 衣 服 ’ 使 他 赤 髋 （直 譯 ： 

把 他 擺 出 來 ） י 與 才 生 的 時 候 一 樣 J 。

P. R. G.

見  1883c 
見 ；צרע  896a ·
ק |^ י  見  1905b
א צי : ( y d s t9)  M  893a
{； 見 יציי  896b

896  * ‘ע צע  躺י 、伸 展 値 以

H ip h il和 H o p h a l形 出 現

衍 生 詞

896a ע  צו f י ta V  卧 榻 、床

896b ע  צי 平 י 的 表 面

896c V 卧 榻 、床 僅

^ 於 赛 廿 八 20

897 צר； 〈2,  /—叫 ） 倒 、倒 出 、斜 造 （金

m ) .

衍 生 詞

897a ה  ק צ ) י 金 屬 的 ） _
造 僅 見 ^ 王 上 七 24 

897b ק  צ מו  ( m f i ^ d q ) 妹 邊 （的 方

^  ) 馑 見 ] ^ 王 上 七 37 ; 伯 卅  

八 38
897c ת ק צ מו  管 子 （ 亞

四 2 ) 、辞 造 （代 下 四 3 )

2 /a^ag用 過 約 5 0 次 ，約 四 分 之 一 用 作  

鐡 造 或 傾 倒 熔 化 的 金 屬 。A S V 和 R S V 譯  

法 相 似 。烏 加 列 文 有 相 同 的 意 義 範  

圍 0
基 本 意 義 是 把 液 體 倒 出 來 י 如 以 利 沙  

倒 水 在 以 利 亞 手 上 （王 下 三 1 1 ) ; 倒 油  י
如 鄭 婦 用 油 倒 滿 容 器 （王 下 四 4 〜 5  ) ; 或  

從 鍋 中 倒 湯 或 食 物 （王 下 四 4 0 〜 4 1  ) 。

在 禮 儀 方 面 ，它 用 於 膂 祭 司 的 頭 （出

廿 九 7 ; 利 廿 一  10 ) 或 王 的 頭 （王 下  

九 3 ，6 ; 撒 上 十 1 ) 時 倒 油 的 励 作 。這 淸  

楚 含 有 就 職 或 承 接 聖 職 的 原 則 。但 也 許 查  

有 另 一 更 微 妙 的 原 則 ，就 是 代 表 性 和 團 結  

一 體 性 。當 詩 一 三 三 2 講 到 資 油 從 亞 倫 的  

頭 上 流 到 鬅 鬢 又 流 到 祭 司 的 衣 襟 ，便 象 徵  

了 神 對 百 姓 的 祝 福 י 如 同 對 祭 司 的 祝 福 。 

因 此 י ־״ 毐 樂 的 油 』也 有 同 樣 的 意 義 。利  

二 1 6 的י  索 祭 要 倒 油 於 其 上 ，再 調 以 乳 香  

作 爲 馨 香 的 祭 物 י 象 徴 人 對 耶 和 華 完 全 的  

奉 獻 י 在 祂 面 前 得 蒙 喜 悅 。再 者 ，在 獻 祭  

制 度 中 ，血 倒 在 塘 的 腳 上 ，爲 亞 倫 和 他 兒  

子 贖 罪 （利 八 1 5 ) 。

在 末 世 窓 義 方 面 ，耶 和 華 藉 著 以 赛 亞  

應 許 （四 四 3 ) ， ז 我 要 將 水 澆 灌 口 渴 的  

地 J ( 或 作 『口 渴 的 人 』 ） י 接 著 以 平 行  

句 暗 指 約 的 預 言 （二 28 ) ，『我 要 將 我 的  

靈 澆 灌 你 的 後 裔 ，將 我 的 福 澆 灌 你 的 子  

孫 』 。這 褒 必 然 帶 有 舊 約 中 的 三 位 一 體 敎  

義 ，但 我 們 也 不 應 忽 視 徒 二 章 中 此 預 言 應  

驗 之 後 ，還 有 更 大 的 祝 福 將 要 资 現 。聖 靈  

不 應 被 想 像 爲 一 種 液 體 倒 出 來 ，而 是 在  

־1 末 後 的 日 子 ■! ’在 神 的 百 姓 中 間 顯 出 祂  

的 作 爲 。

有 趣 的 是 ，本 字 從 未 用 於 鑄 造 偶 像 。 

它 常 用 於 鑄 造 聖 殿 的 金 器 ，及 所 羅 門 在 約  

但 平 原 所 鑄 造 的 大 銅 器 —— 在 他 那 時 代 這  

可 不 是 小 工 程 （王 上 七 46 ) 。

P. R. G.

898  形 成 、做 成 、擬 定

衍 生 詞  

898a  | 形 י?ור 狀

898b ם  צרי 形 י 體 、 器

官 ^ 見 於 七 十 七 7 ，指 已 被 造  

成 的 肢 體 。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形 成 、做 成 ° 雖  

然 本 字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與 沾 ^ ，Γ 創 造 J 和  

Γ 做 J 同 義 且 平 行 出 現 ，但 它 主 要 強  

調 的 是 物 體 的 形 成 或 做 成 。

正 如 許 多 具 神 學 意 義 的 希 伯 來 字 一  

樣 ，字 根 y—a r 可 用 於 人 和 神 。當 它 作 非  

宗 敎 性 用 法 ^ ，般 常 以 分 詞 出 現 ，窓 爲 陶  

匠 ，亦 即 揑 塑 陶 土 的 人 。本 字 常 以 道 個 形  

式 出 現 於 先 知 密 中 ，那 與 陶 旺 是 先 知 傅 達  

信 息 時 很 好 用 的 工 具 （寶 廿 九 16 ; 耶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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י 4 י 6 2  ： M5H —  13 ) °
做 成 的 觀 念 在 费 四 四 9 〜 1 0 , 12中 特  

別 淸 楚 י 逭 與 描 寫 偶 像 如 何 被 鎚 子 錘 成  

( y—a r  ) (  12節 ） ，亦 見 哈 二 1 8。相 同 的  

觀 念 ^ 詩 九 四 2 0 明 顯 可 見 י 在 位 的 惡 人 利  

用 律 法 來 設 計 或 擬 定 作 惡 的 手 段 。

當 用 於 神 時 ，本 字 根 极 常 指 神 削 造 的  

作 爲 。它 描 寫 道 位 大 陶 匠 的 工 作 ，用 皰 土  

做 出 人 和 野 獸 （創 二 7 〜 8 ( י 19  。它 在 一  

些 有 關 宇 宙 的 創 造 （赛 四 五 18 ) 、地 球 本  

身 的 创 造 （耶 卅 三 2 ) 和 自 然 現 象 之 创 造  

( 摩 四 13 ; 詩 九 五 5 ) 的 經 文 中  י
與 沾 心 ’ 『創 造 J 和 『做 J 連 用 。亦  

見 詩 卅 三 15 ; 七 四 17 ; 九 四 9 : 耶 十 16 
; 五 一  19 ; 亞 十 二 1 。

本 字 亦 指 神 心 中 擬 定 或 計 则 菜 事 。它  

用 於 神 預 定 的 旨 意 （王 下 十 九 25 ; 费 卅 七  

26 ; 四 六 11 ; 詩 一 三 九 16 ) 和 祂 目 前 的  

計 劃 （耶 十 八 11 ) 。

本 字 根 就 著 神 帶 領 以 色 列 人 使 之 成 國  

，用 來 指 神 作 成 以 色 列 國 。道 種 用 法 只 有  

以 赛 亞 用 ，並 且 總 是 帶 有 神 在 這 方 面 作 爲  

的 味 道 （赛 四 三 1 ， ; י 21 7 四 四 2 2 1  ，י 
24 ) °

意 爲 陶 匠 的 分 詞 ，在 赛 六 四 8 用 於 神  

身 上 י 說 到 人 是 祂 手 的 工 作 。

當 用 於 神 創 造 的 東 西 時 ，本 字 所 要 強  

調 的 是 這 些 現 象 的 形 成 或 構 成 。本 字 只 有  

當 成 一 物 體 的 動 作 י 也 可 能 帶 有 此 物 體 是  

從 無 到 有 的 意 味 時 ，才 說 到 這 些 現 象 的 創  

造 模 式 。就 此 而 百 י 字 根 是  

的 一 個 適 當 的 代 用 字 ，但 不 是 一 個 菇 無 差  

別 的 同 義 字 。

j / d s e r 形 狀

名 詞 ，帶 有 形 狀 的 觀 念 י 可 指 一  

物 體 的 形 狀 ^ 物 體 本 身 י 亦 即 已 被 做 成 之  

物 。在 哈 二 1 8 它 指 一 個 偶 像 的 外 形 ，但 在  

賽 廿 九 1 6 它 指 陶 器 本 身 。後 面 道 意 思 煅 常  

見 的 用 法 是 指 心 中 形 成 的 琪 ，例 如 計 则 和  

決 窓 （創 六 5 ; 八 21 ; 申州 *一  21 ) ，或  

者 甚 至 是 心 中 的 狀 態 （赞 廿 六 3 )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 I I， pp, 1005 — 28 
T H A T，I, pp. 761 — 64°

Τ. Ε. Μ.

U  ( y ^ a r ) 見  \ 9 ד3י 1

899  燃 燒 、點 火 、放 火 燒

燃 燒 圾 常 用 的 字 是 於 a ״ r 。y—如 大 部  

分 被 先 知 們 使 用 來 描 繪 將 來 臨 的 ^ 涼 。本  

字 總 足 用 於 表 示 火 造 成 的 毀 滅 。對 於 普 通  

的 燃 燒 י 如 祭 壞 上 的 木 材 會 用 沾  ar ״
或 י 雖 道 些 字 也 常 有 毀 滅 的 意 思 。

被 用 於 密 八 8 ，1 9 ，說 到 艾 城 被  

火 毀 滅 ^ 道 设 照 耶 和 華 直 接 的 命 令 行 的 。 

參 士 九 4 9 ，示 劍 樓 被 放 火 焚 燒 。此 字 亦 用  

於 放 火 燒 田 （撒 下 十 四 30Γ ) 、樹 林 （耶  

廿 一 14 ) 、城 門 （尼 一  3 ; 二 17 ) 、荆  

棘 （费 卅 二 12 ) 、房 屋 （耶 五 一  30 ) 。 

耶 利 米 用 了 本 字 1 5 次 י 大 部 分 是 預 言 耶 路  

撒 冷 和 猶 大 被 火 毀 滅 。但 這 種 毀 滅 不 單 臨  

到 猶 大 י 也 臨 到 外 邦 ，如 埃 及 （四 六 19 )
、亞 捫 （四 九 2 ) 、大 馬 色 （四 九 27 ) 、 

巴 比 倫 （五 十 32 ; 五 一  30 ) 。耶 利 米 極  

痛 苦 地 哀 歎 （哀 四 丨 1 ) 錫 安 完 全 被 燒 毀 ：

『耶 和 華 發 怒 成 就 他 所 定 的 ，倒 出 他 的 烈  

怒 ，在 錫 安 使 火 焓 起 ，燒 毀 錫 安 的 根 基  

1 °
耶 利 米 使 用 這 字 ，可 能 是 受 約  

西 亞 王 時 發 現 了 律 ^ 铿 這 件 事 的 影 響 。約  

西 亞 很 關 切 所 讀 給 他 聽 的 話 י 就 吩 咐 希 勒  

家 和 其 他 人 說 ： ז 你 們 去 ，爲 我 ······求 問

耶 和 華 ，因 爲 我 們 列 祖 沒 有 聽 從 這 窬 上 的  

言 語 ，沒 有 遵 著 迈 上 所 吩 咐 我 們 的 去 行  י
耶 和 華 就 向 我 們 大 發 烈 怒 J ( 王 下 廿 二  

13 ) °
關 於 耶 和 華 之 烈 怒 的 暗 喩 用 法 י 請 見  

yaqacl °
P. R. G.

900 “ יר,ב  奸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0 0 a ב  ；̂  酒桶

901 燃 燒 、點 火

衍 生 詞

9 0 1 a ד1יר,   ( Y q d d ) 故 洗 値 見 於 赛  

十 16
901 b קד  מו  ( m d q M ) 燃 洗 物 、波  

床 僅 見 於 詩 一 〇 二 4  ’ 镟 卅  

三 14
901 c ה  קד מו  爐 床 谨 用

過 一 次 （利 六 9 [ Η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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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4 ץ  ? י  ( y a g a s )

燃 燒 更 普 遍 的 用 字 有 ： ‘ a r 和 ，"加  

是 字 面 上 的 燃 燒 ，冲 /仍 足 『燒 香 』 ’弘 以  

用 於 比 喩 Γ 烈 怒 J ，還 有 其 他 幾 個 字 ^ 不  

道 要 。

y ag arf和 其 衍 生 詞 的 使 用 大 部 分 與 銅 壇  

有 關 。在 利 六 苽 指 示 如 何 獻 燔 祭 的 經 文 中  

本 字 用 了 敝 次 י 如 『燔 祭 要 放 在 壇 的 柴 上  

( 7«3g，r f a 呂 本 作 Γ 燃 燒 處 』 ） ，從 晚 上 到  

天 亮 י 堺 上 的 火 要 常 常 燒 著 （2/却 《 <  
Hophal ) J  ( 利 六 9 ; 參 較 六 12 · ·六 13 

) °
一 般 來 說 道 些 字 是 以 隱 喩 方 式 指 神 在  

審 判 中 的 忿 怒 。 雖 然 更 常 用 ’ 
但 2^9^ 也 有 迢 個 意 思 ，^ 申 卅 二 2 2 ，「 

因 爲 在 我 怒 中 有 火 燒 起 （扣 士 // ) ^ 茴 燒 （ 

到 極 深 的 陰 間 ，把 地 和 地 的 出 產 ’ 
盡 都 焚 燒 י 山 的 根 蕋 也 燒 著 （如 叫 ）了  נ־ 
。费 十 丨 6 採 用 了 這 個 比 喩 來 指 火 ^ 的 審 判  

。耶 利 米 在 十 五 1 4 用 了 同 樣 的 隱 喩 ’並 在  

十 七 4 控 吿 猶 大 י 說 他 點 起 神 的 怒 火 。以  

费 亞 稍 微 改 變 這 個 隙 喩 ^ 啓 示 出 神 在 對 待  

悖 逆 的 猶 大 民 時 所 受 的 挫 折 י 且 聲 明 ：  ■״
這 民 是 我 岛 中 的 烟 י 是 整 天 燒 著 的 火 』 （ 

赛 六 五 5 ) 。

亞 蘭 文 的 同 源 字 / 《̂ / 在 但 三 筇 中 用  

了 八 次 י 作 分 詞 Γ 燃 燒 』 י 形 容 烈 火 的 窯  

。同 時 在 但 七 资 一 段 有 關 末 世 的 經 文 中 ’ 
第 四 獸 被 殺 ，「身 體 损 壞 ，扔 在 火 中 焚  

燒 j  ( 11節 ） ，預 先 說 出 魔 鬼 、猷 和 假  

先 知 所 被 扔 進 的 「硫 磺 的 火 湖 』 （啓 廿 1〇 
) °

P . R. G-

爲 יר,ה 902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0 2 a הו  ה ק 顺 י 從

月艮J ，⑶ 創 四 九 1 0 的 用 法 。 （兒 子 ）如 此  

以 眼 目 藐 視 會 受 嚴 厲 的 審 判 。

P . R. G.

ד קו 見 י  901a

ם הו 見 י  1999f
ש ר' ) 見  906a

ש ך , ר י 見 906b 
見 לקויר  905c

ע5י 903  ( j/d q a  ‘ ） 疏 遠 、脱 白 （ Q al )
: 懸 掛 （H iphil )

本 字 的 八 次 使 用 中 ，半 數 爲 使 役 性 的  

。创 卅 二 2 5 ，『雅 各 的 大 腿 窩 ，正 在 摔 跤  

的 時 候 就 扭 了 』 ，淸 楚 地 確 立 了 它 隱 喩 性  

窓 義 『疏 遠 、分 離 』的 基 礎 。H ip h il淸 楚  

地 顯 出 使 役 的 意 思 ，雖 然 它 委 婉 地 指 吊 死  

，或 者 在 當 時 更 可 能 是 指 刺 死 （如 民 廿 五  

4 Γ י   就 在 日 光 之 下 正 法 示 衆 י 讓 永 恆

主 的 烈 怒 得 以 轉 消 ，不 向 以 色 列 人 發 作 J 
，N A S B 及 呂 本 ） 。通 常 古 時 以 色 列 的 死  

刑 是 以 扔 石 頭 （治 ^〃/ 或 rSgam י 見 該 字 ） 

來 執 行 。與 吊 死 有 關 的 咒 詛 ，見 申 廿 一  23 

，見 同 義 字 治 沿 懸■״ 掛 J 。幾 處 懸 掛 屍 體  

的 經 文 ，可 能 不 是 指 受 絞 刑 而 死 ’而 是 以  

其 他 方 法 處 死 後 ，將 屍 體 示 衆 （參 撒 下 廿  

一  12 ; 窗 十  26 ) 。

P . R. G.

904  ?ρ: 睡 醒

衍 生 詞 （ ？ ）

9 0 4 a  睡 醒 僅 以  Hi-

p h i l出 現

它 僅 用 過 兩 次 ，在 6丨】四 九 丨 〇 和 箴  

卅 1 7。推 測 它 是 從 ( 未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而 來 。创 世 記 的 經 文 足 大 家 熟 知 的 細  

羅 預 言 ，結 語 說 Γ 萬 民 都 必 歸 順 j 。然 而  

，L X X 用 『期 待 J! ( 好 像 視 本  

字 來 自 ) 來 譯 本 字 ，表 示 等 候 細 羅 來  

到 之 百 姓 的 期 望 。箴 卅 1 7 ，『藐 視 而 不 聽  

從 母 親 』在 Ν Ε Β 譯 作 Γ 藐 視 母 親 年 老 』

( 呂 本 亦 同 ） ，是 從 L X X 所 譯 的  

年 老 』 。有 三 個 理 由 使 我 們 覺 得 可 能 逭 圾  

最 指 順 服 父 母 ：⑴ 本 句 與 Γ 戯 笑 父 親 J 平  

行 ，⑵ 本 字 之 阿 拉 伯 同 源 字 是 …叫 /泊/ Τ 順

和 之 間 精 確 的 關 係 難 以 決 定  

。B D B 把 它 們 ^ 在 不 同 的 項 下 。它 們 可 能  

來 自 一 共 同 的 雙 字 母 的 字 根 ° KB 
把 當 作 的 副 型 。一 塊 烏 加 列 泥  

版 說 到 Ε 1邀 請 衆 神 來 參 加 宴 會 ，寫 著 4  7 
^  r 他 喊 叫 好 喚 醒 （他 們 ） J ( U T  19:

no. 474  ) °
大 部 分 的 用 法 是 敍 述 艰 货 ，說 到 一 個  

人 從 睡 眠 中 醒 來 ，如 挪 亞 （创 九 24 ) 、雅  

各 （創 廿 八 16 ) 、法 老 （創 四 一  4 ) 、參 

孫 （士 十 六 14 ) 、所 羅 門 （王 上 三 15 )
等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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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5 ר ? י   ( y a q a r )

在 詩 腐 中 有 幾 次 畏 與 人 醒 來 發 現 神 一  

直 與 他 同 在 有 關 。詩 一 三 九 1 8 讚 揚 神 的 無  

所 不 在 י 「我 睡 醒 的 時 候 ，必 和 你 同 在 J 
( 詩 十 七 15 ) 。箴 六 2 2 稍 以 隱 喩 的 方 式  

講 到 律 法 是 引 導 人 的 י 並 且 『你 躺 臥 ，他  

必 保 守 你 ，你 睡 醒 ，他 必 與 你 談 論 』 ’道  

思 想 足 淸 楚 的 ：神 藉 著 寫 成 經 典 的 啓 示 而  

非 藉 神 秘 的 經 驗 來 啓 示 祂 自 己 ；古 老 的 神  

話 表 達 出 衆 神 的 限 制 ，需 要 睡 眠 ，因 此 必  

須 叫 醒 他 們 （參 上 述 烏 加 列 文 的 例 子 及 王  

上 十 八 27 ) 。有 幾 腐 詩 筛 間 接 提 到 逭 點 ’ 
指 的 是 耶 和 華 י 如 詩 七 八 65 : 『那 時 主 像  

世 人 睡 醒 ，像 與 士 肷 酒 呼 喊 』 。從 人 的 觀  

點 來 看 ，當 罪 和 悖 逆 持 續 ，沒 有 悔 改 ’而  

耶 和 華 卻 仍 保 持 沈 默 時 ，我 們 是 可 以 迢 麼  

說 。然 而 ，我 們 的 神 學 卻 應 建 立 在 詩 一 二  

一  3 〜4 上 ： Γ 保 護 你 的 必 不 打 盹 ，保 護 以  

色 列 的 也 不 打 盹 ，也 不 睡 觉 』 。

最 後 ，9?彳 有 四 次 意 爲 『從 死 亡 中 醒 來  

j ，即 復 活 。以 利 沙 使 逬 念 婦 女 之 子 活 過  

來 以 前 י 基 哈 西 報 吿 說 ：『孩 子 還 沒 有 极  

過 來 』 （王 下 四 31 ) 。

約 伯 在 一 段 悲 觀 的 言 論 中 說 人 躺 下 不  

再 起 來 ，的 確 Γ י 不 得 復 醒 ，也 不 得 從 睡  

中 喚 醒 J ( 伯 十 四 12 ; 亦 見 1 4 節 ） 。然 

而 約 伯 確 苡 盼 望 復 活 （十 九 25 ; 十 四 14b 

，見 p /叩 ） 。在 以 赛 亞 的 啓 示 中 ，淸 楚 說  

到 關 ^ 猶 大 的 復 活 盼 望 ，「屍 首 要 興 起 。 

睡 在 塵 埃 的 阿 ！要 醒 起 歌 唱 J ( 廿 六 19 

) °
但 是 對 末 日 復 活 的 盼 望 表 達 得 最 淸 楚  

的 是 但 以 理 （十 二 2 ) : 睡 在 塵 埃 中 的

，必 有 多 人 復 醒 ，其 中 有 得 永 生 的 ，有 受  

羞 辱 永 遠 被 憎 惡 的 J 。新 約 跟 隨 L X X 用 

和 表 達 >^«7似 和 字 面  

性 和 引 申 性 的 觀 念 。 _
P . R. G.

905 寶 ；?ר  贵 、贵 重 、 昂 贵 、

晷 重  ·

衍 生 詞

905a 〜 יר!ד1  卸 如 ） 寶 贵 的

905b ) :?ןר  V g a r ) 资 贵 、尊 贵 、

華 ▲ 、壯 觀

905c נקןיר 〜 《? 於 以 非 常 资 贵 的  

、尊 榮 的

本 字 根 和 其 衍 生 詞 用 了  6 5 次 。它 來 自  

一 個 傅 達 重 、尊 敬 、成 嚴 觀 念 的 閃 語 字 根  

。一 個 顼 物 被 視 爲 是 寶 资 或 贵 蜇 ，其 原 因  

或 逛 它 本 身 的 價 値 ，或 是 由 它 的 稀 有 性 。

一 些 被 認 爲 寶 贵 的 事 物 有 ：智 慧 ，比  

珍 珠 资 货 （箴 三 15 ; 參 伯 廿 八 16 ) ; 神  

不 變 的 愛 （詩 卅 六 7 ) ; 在 耶 和 華 眼 中 聖  

民 之 死 （詩 —— 六 15 ) ; 知 識 的 嘴 （箴 廿  

15 ) 。若 一 個 人 不 常 造 訪 鄰 舍 ，對 眞 正 的  

友 誼 是 有 價 値 的 （箴 廿 五 17 ) 。另 一 件 寶  

贵 的 事 是 神 的 窓 念 ，是 信 徒 怎 樣 都 取 用 不  

竭 的 （詩 一 三 九 17 ; 參 耶 十 五 19 ) 。此  

處 鸱 正 的 惯 値 在 質 ，不 在 量 。反 之 ， 『當  

那 些 日 子 ，耶 和 華 的 言 語 寳 贵 J ( 撒 上 三  

י ( 1 意 指 不 常 聽 到 。

尊 贵 也 與 本 字 根 有 關 。人 若 做 了 傑 出  

的 寧 情 會 得 到 王 的 尊 榮 （斯 六 3 ， 6 ) 。王  

的 女 兒 被 稱 爲 Γ 尊 贵 的 婦 女 J ( 詩 四 五 9 
) 。以 色 列 民 亦 被 指 爲 『錫 安 寶 责 的 衆 子  

י 好 比 精 金 J ( 哀 四 2 ) 。

本 字 根 常 與 石 頭 一 同 出 現 或 單 獨 出 現  

י 指 齊 石 和 其 他 贵 重 之 物 。所 羅 門 建 聖 殿  

時 ，盤 出 又 大 又 资 貴 的 石 頭 來 ，用 以 立 殿  

的 根 基 （王 上 五 17 [ Η  31 ] ; 七 9Γ ) 。 

聖 殿 的 名 聲 和 壯 麗 頗 具 傳 奇 性 。聖 殿 之 內  

的 器 物 亦 是 貴 重 異 常 。當 別 國 君 王 征 服 這  

地 時 י 他 首 先 找 出 這 些 资 物 作 爲 掠 物 （參  

耶 廿 5 ) 。以 赛 亞 預 見 一 個 新 的 聖 殿 建 基  

在 Γ 一 塊 石 頭 ，是 試 驗 過 的 石 頭 ’ 寶 贵 的  

房 角 石 』上 （赛 廿 八 16 ) 。當 我 們 熟 悉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之 後 ，就 更 能 體 會 這 預 言 的 意  

義 י 乃 是 指 出 一 個 新 的 聖 殿 要 來 到 ’使 人  

以 一 個 新 的 層 次 來 接 近 神 。

舊 約 中 生 命 的 價 値 非 常 高 ，大 衛 不 殺  

掃 羅 ，甚 至 在 他 佔 優 勢 時 也 是 如 此 ，因 爲  

他 寶 貴 他 的 性 命 （撒 上 廿 六 8 〜 1 1  ; י 21 

王 下 一  1 3 f.) 。淫 婦 害 人 最 甚 ，因 爲 她 要  

的 是 一 個 男 人 煅 资 贵 的 東 西 ，即 他 的 生 命  

( 箴 六 26 ) 。神 也 保 護 並 救 臜 祂 的 子 民 脫  

離 欺 壓 和 強 藜 ，因 爲 他 們 的 血 在 他 眼 中 看  

爲 资 貴 （詩 七 二 1 4 ) 。人 不 能 救 贖 自 己 。 

人 生 命 的 僩 値 太 髙 ，非 人 自 己 的 能 力 所 能  

救 י 他 的 錢 不 夠 來 贖 自 己 ，也 不 能 把 自 己  

. 獻 上 來 贖 自 己 ，因 爲 他 是 一 個 罪 人 （詩 四  

九 7Γ ) 。所 以 只 有 神 自 己 能 夠 救 贖 人 ，並  

且 祂 因 愛 而 提 供 救 贖 之 所 稱 ，即 使 所 付 的  

代 惯 非 常 大 （赘 四 三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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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 r e 9)  I) א י 9ל ל 0

寶 贵 的 、稀 有 的 、光 輝 的

在 伯 卅 一  2 6 指 『明 月 行 在 空 中 j 。在  

箴 十 七 2 7 與 「 M j  ( 和 合 作 性 情 ）連 用 ， 

係 指 一 種 冷 靜 或 受 管 制 的 性 情 。

J .  Ε . Η .

906 ש  〜 ；ק 抑 加 * ) 設 陷 阱 、狹 人 陷 入 網

k

衍 生 詞

906a ) יר!וש  y d q d s h ) 故 1 撕 斜 者

、4 烏 人 俺 見 於 何 九 8
906b ) יל,וש  y d q & s h )放 1 攝 斜 者

、捕 烏 人

906c +ש ק מו  陷 阶 、 網

羅

和 它 的 衍 生 詞 出 現 了  4 0 次 * 
意 指 佈 匿 一 個 陷 阱 捕 捉 獵 物 ，但 更 常 以 隱  

喩 指 誘 騙 人 。

網 羅 在 隱 喩 的 用 法 上 是 指 某 種 東 西 ， 

引 人 離 開 他 1眞正 的 目 的 然 後 毀 滅 他 。按 這  

個 意 思 ，掃 羅 爲 了 毀 滅 大 衛 ，就 把 他 的 女  

兒 米 甲 給 他 爲 妻 ，使 她 成 爲 大 衛 的 網 羅 （ 

撒 上 十 八 21 ) 。法 老 的 臣 僕 認 爲 摩 西 是 埃  

及 的 網 羅 （出 十 7 ) 。同 樣 地 ，不 敬 虔 的  

君 王 是 百 姓 的 網 羅 （伯 卅 四 30 ) 。由 於 無  

法 逃 脫 其 掌 握 ，死 亡 的 權 勢 被 稱 爲 『死 亡  

的 網 羅 J ( 詩 十 八 5 ) 。其 他 網 羅 包 括 邪  

惡 （箴 廿 九 6 ) 、人 的 懼 怕 （箴 廿 九 25 )
、冒 失 許 願 （箴 廿 25 ) 、和 好 生 氣 的 人 結  

交 （箴 廿 二 24f. ) 。

惡 人 設 計 陷 害 義 人 （耶 五 26 ) 。在 城  

門 口 的 法 庭 中 爲 自 己 辯 護 或 提 出 公 正 案 件  

的 人 ，亦 不 斷 面 對 惡 人 爲 使 他 絆 跌 所 施 的  

技 倆 （赛 廿 九 י ( 21 切 切 要 使 百 姓 回 轉 向  

神 的 先 知 也 是 如 此 的 遭 遇 （何 九 8 ) 。所  

以 義 人 在 禱 吿 中 仰 望 神 ，求 使 脫 離 如 此 的  

網 羅 （詩 一 四 一  9 ) 。

那 些 隨 從 拜 偶 像 的 人 便 陷 入 了 網 羅 ， 

並 不 得 再 事 奉 耶 和 華 （出 廿 三 33 ) 。基 甸  

用 戰 利 品 製 造 了 一 個 以 弗 得 。這 以 弗 得 成  

爲 他 和 他 全 家 的 網 羅 י 因 他 們 敬 拜 它 （士  

八 27 ) 。因 此 神 命 令 百 姓 滅 絕 迦 南 居 民 ， 

甚 至 他 們 的 器 物 ，道 樣 他 們 就 不 會 琪 奉 他  

們 的 神 י 離 棄 耶 和 華 （申 七 1 6 ， 25 ; 出 廿  

三 3 2 f . ; 但 參 詩 一 〇 六 34ff. ) 。

另 一 方 面 ，神 爲 祂 的 對 頭 預 備 了 一 個

網 羅 。他 們 在 敵 對 神 的 事 上 是 那 麼 自 滿 ， 

以 致 他 們 沒 有 察 覺 到 這 網 羅 （參 耶 五 十 24 
) 。最 初 他 們 因 自 己 的 罪 陷 入 網 羅 （箴 廿  

九 6 ) 。雖 然 罪 本 身 具 毀 滅 性 ，但 神 還 要  

直 接 介 入 ，封 住 陷 阱 ，並 審 判 陷 在 其 中 的  

人 （詩 九 16 ) 。神 的 話 語 和 作 爲 設 下 這 網  

羅 。那 些 抗 拒 並 輕 視 所 宣 揚 的 話 語 之 人 就  

跌 碎 且 陷 入 網 羅 （赛 廿 八 13 ) 。以 馬 內 利  

也 必 作 伴 腳 的 石 頭 、跌 人 的 磐 石 、圈 套 和  

網 羅 ，人 將 因 他 絆 跌 ，仆 倒 ，並 陷 入 網 羅  

( 赛 八 14f. ) 。道 個 意 象 強 調 出 以 色 列 人  

因 抗 拒 神 先 藉 話 語 ，然 後 藉 著 肉 身 所 傅 達  

的 心 意 ，他 們 所 遭 遇 的 愈 來 愈 艱 困 י 最 後  

以 一 個 戲 劇 性 的 髙 潮 結 束 。

網 羅 、陷 阱  

G . R ，D r iv e r主 張 它 是 一 顎 狀 陷 阱  

可 励 的 上 半 部 ，捕 猷 器 的 叉 刺  

( s tr ik e r ) ; 後 來 它 可 代 表 整 個 陷 阱 ，特 別 是  

隱 喩 用 法 時 。

參 考 咨 目 ：D river，G . R·， “ Reflections on 
R ecent Articles, II H eber M dqesh S״  tr ik e r / 
’’ JB L  73: 131 — 36 G ilm an ， H enry  S， 

44N otes on m oqslx ' JB L  58: 2 7 7 8 1  .־־־
H eaton , Eric W , E veryday life  in O ld  
T estam en t T im es, London; B. T . Batsford, 
1956. T D N T ，VII，p p .3 4 0 4 4 ־ ־

J .  E . H .

907 א  I 害 ；ר 怕 、尊 敬

衍 生 詞

9 0 7 a 害 ;רא־1  怕 的

9 0 7 b ) יךאדז1  y i r ’a ) 害 怕  

907c או  ר מו  害 怕

907d ה  ר מו  ( m o r & ) ( 可 能 爲 ）恐  

怖 谨 見 於 片 語  

m /w m 「派 定 恐 怖 （對 他 們 ）

J ，即 顯 出 榴 能 使 人 生 發 畏 懼  

( 詩 九 20 )

在 本 文 中 ，將 在 聖 經 中 的 用 法  

分 爲 五 類 ：⑴ 害 怕 的 情 緖 ；⑵ 理 智 上 預 先  

知 道 會 有 麻 煩 ，並 不 強 調 情 緖 的 反 應 ；（3) 
尊 敬 或 畏 悃 ；⑷ 公 義 的 行 爲 或 敬 虔 ；⑸ 正  

式 的 宗 敎 崇 拜 。舊 約 中 主 要 的 同 義 字 包 括  

/757如，/7加 故 /和 其 他 幾 個 表 不 因 害 怕  

而 ^ 動 或 靂 動 ^1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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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緖 上 的 密 怕 י 典 型 的 例 子 是 以 色 列  

人 懼 怕 西 乃 山 上 的 火 （申 五 5 ) 和 在 米 斯  

巴 以 色 列 人 聽 見 非 利 士 人 行 励 時 的 馏 怕 （ 

撒 上 七 7 ) 。其 他 的 例 子 較 多 強 調 預 期 會  

有 麻 煩 ，未 必 是 指 情 緖 上 的 反 應 。大 術 在  

亞 吉 王 的 宮 琪 認 知 到 他 的 名 聲 對 他 造 成 危  

險 （撒 上 廿 一  13 ) 是 一 個 例 子 ，雅 各 預 料  

他 的 家 人 可 能 會 被 奪 去 也 是 一 例 （創 卅 一  

31 ) °
用 否 定 的 命 令 『不 要 密 怕 』作 爲 安 慰  

或 問 候 時 ，這 兩 種 用 法 都 有 （如 创 五 十 19 
〜 2 0  ) 。這 種 情 況 下 2/Srg，常 與 一 或 多 個  

同 義 字 平 行 （如 Γ 沮 喪 』 ·· 

喪־״ 膽 』 ） 。一 個 ‘ 似 的 主 要 槪 念 是 將 ¥  
全 定 義 爲 沒 有 害 怕 （如 詩 五 六 4 ) 。

第 三 種 用 法 有 很 多 例 子 。對 父 母 （利  

十 九 3 ) ' 聖 所 （利 廿 六 2 ) 、神 （詩 一  

一 二 1 ) 和 神 的 名 字 （詩 八 六 11 ) 應 該 要  

# 敬 。哈 巴 谷 Γ 馏 怕 』神 的 工 作 （哈 三 3 

) 和 約 伯 的 朋 友 看 見 他 的 不 幸 後 所 生 的 懼  

怕 ，歸 在 這 類 的 害 怕 最 恰 當 （伯 六 21 ) 。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י 敬 畏 和 正 確 的 生 活 態  

度 關 係 如 此 密 切 ，以 致 它 們 贾 際 上 可 當 作  

相 同 的 觀 念 （利 十 九 14 ; 廿 五 17 ; 王 下  

十 七 3 4 ; 申 十 七 1 9 ) 。合 理 的 想 法 是 這  

種 害 怕 贸 質 上 與 公 義 的 生 活 同 義 的 用 法 ’ 
是 由 於 視 害 怕 （前 述 的 三 種 用 法 ）爲 產 生  

公 義 生 活 的 動 機 。道 種 表 現 在 行 勋 中 ’自 

發 性 的 敬 畏 就 是 埃 及 收 生 婆 的 那 種 敬 畏  י
神 因 此 赏 賜 她 們 （出 一  1 7 ， 21 ) 。宣 讀 律  

法 是 學 習 這 種 敬 畏 最 適 當 的 方 式 （申 卅 一  

11〜 1 2 ) 。有 件 義 行 一 再 以 強 調 的 語 氣 與  

敬 畏 神 相 連 ，即 向 外 人 或 寄 居 的 顯 恩 慈 （ 

如 申 十 18〜 2 0 ; 廿 五 1 8 ) 。

敬 畏 用 在 宗 敎 崇 拜 的 禮 儀 最 淸 楚 的 例  

子 ，出 現 於 對 北 國 宗 敎 騎 牆 派 的 描 述 ，他  

們 在 敬 拜 禮 儀 上 恨 怕 耶 和 華 （王 下 十 七 32 
〜 3 4 ) ，卻 在 遵 守 律 法 上 不 敬 長 耶 和 華 。 

申 十 四 2 2〜2 3 所 提 及 的 禮 拜 儀 式 要 素 ，在  

其 上 下 文 暗 示 這 是 我 們 所 必 須 學 習 的 敬 畏  

。照 以 上 的 討 論 和 密 廿 二 章 的 上 下 文 ’現  

代 中 文 譯 本 將 敬 丧 譯 爲 敬 拜 ，可 能 煶 正 確  

的 （2 5 節 ） 。

有 幾 處 經 文 ，其 中 敬 畏 似 意 爲 ז 獻 身  

於 某 事 或 跟 隨 某 人 ■1。道 個 用 法 可 反 映 上  

述 第 四 或 第 五 種 用 法 。相 關 之 赏 名 詞 的 例  

子 將 在 抻 ^ ，的 項 下 討 論 ，但 伯 一  9 和 代  

下 六 3 3 可 能 是 動 詞 性 用 法 的 例 子 。

引 起 各 種 懷 怕 的 原 因 ，可 以 是 神 的 偉  

大 作 爲 （出 十 四 31 ; 褡 四 2 3 〜 2 4  ··撒 上  

四 7 〜9 ) 、審 判 （赛 五 九 18〜 1 9 ) 、神  

的 律 法 （申 四 י ( 10 還 有 各 種 藉 著 人 所 行  

的 事 （撒 上 七 7 ; 十 五 24 ) 。

的 P ie l爲 使 惟 怕 （撒 下 十 四 15 
; 尼 六 9 1 4 ， ; י 19 代 下 卅 二 18 ) 。 

N ip h a l是 被 励 意 ，即 被 惟 怕 （詩 一 三 〇 4 
) N י ip h a l的 分 詞 常 用 以 描 述 琪 物 是 可 怕  

的 、令 人 畏 惟 的 、恐 怖 的 。這 是 N ip h a l分  

詞 有 動 名 詞 特 性 的 一 個 很 好 的 例 子 ，即 可  

畏 （ G K C ( eי 116  。它 可 形 容 地 方 （創 廿  

八 17 ) 、神 （出 十 五 11 ) 、神 的 名 （申 

廿 八 58 ) 、神 的 作 爲 （出 卅 四 10 ) 、人  

民 （赛 十 八 2 ) 和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珥 二 31 
[ Η 3 : 4  ] ) °

對 的 討 論 比 較 複 雜 ，因 爲 要 區  

分 那 些 例 子 鸱 正 是 贲 名 詞 —— 因 此 在 本 段  

討 論 —— 而 那 些 又 是 迂 迴 說 法 的 動 詞 形 態  

י 這 已 在 前 面 與 励 詞 一 起 討 論 過 了 。在 翻  

譯 上 並 非 總 能 淸 楚 地 作 此 區 分 ，而 且 常 常  

不 需 作 此 區 分 。名 詞 的 用 法 最 常 見 的 是 指  

敬 畏 神 的 人 （可 用 不 同 的 名 稱 或 用 語 指 神  

) 。有 例 子 明 顯 爲 苡 名 詞 用 法 ，且 視 害 怕  

爲 一 種 情 緖 （第 一 義 ）或 對 麻 煩 事 的 預 期  

( 第 二 義 ） （如 出 九 20 ··申 廿 8 ; 士 七 3 

) 。更 常 見 的 用 法 是 強 調 敬 畏 或 尊 敬 ’而  

非 恐 懼 （詩 —— 二 1 ; 傳 八 12 ) 。

敬 畏 神 的 人 會 在 實 際 的 公 義 或 敬 虔 事  

上 落 货 他 的 敬 畏 。約 伯 是 一 個 敬 畏 神 的 人  

，他 遠 離 惡 事 （伯 一  1 ) 。詩 一 二 八 1 敬  

畏 耶 和 華 的 人 ，遵 行 祂 的 道 。敬 畏 耶 和 華  

的 人 可 能 的 特 徴 是 我 們 可 由 他 們 對 神 信 息  

的 反 應 沿 出 他 們 特 殊 的 敬 虔 。敬 畏 神 的 人  

被 牮 來 與 惡 人 作 對 照 （傅 八 13 ) 。官 員 們  

應 該 是 敬 畏 神 的 （尼 七 2 ) 。敬 畏 神 的 人  

含 得 到 下 面 的 祝 福 ：快 樂 （即 ז 有 福 』 ； 

詩 一 一 二 1 ) 、從 神 來 的 恩 思 （詩 州 一־  19 
) 、一 無 所 缺 （詩 卅 四 9 ) 、保 護 （詩 卅  

三 18〜 1 9 ) 、 蔭 蔽 式 的 憐 憫 （即 慈 愛  

心 此 心 詩 一 〇 三 11 ) 和 成 就 心 願 的 應 許 （C
詩 一 四 五 19 ) 。 ·

本 字 的 一 個 有 趣 的 用 法 見 於 詩 廿 二 腐  

。 『你 們 敬 畏 耶 和 華 的 人 1 這־ 個 片 語 一 方  

面 與 『雅 各 的 後 裔 』和 Γ以 色 列 的 後 裔  

平 行 （2 3 節 ） י 另 一 方 面 又 和 Γ大 會 平  

行 （2 5 節 ） 。道 些 平 行 句 ，尤 其 是 最 後 一  

句 ，暗 示 本 字 用 於 指 崇 拜 的 會 衆 ，他 們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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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拜 而 聚 粜 。另 有 兩 處 可 能 也 是 這 個 用 法  

( 詩 ------ 五 1 0 ，1 1 ，1 3 ; 詩 -------八 3 〜 4

催 怕 、恐 怖 、可 怕 （和 合 作 可 丧  

的 苹 י 申 卅 四 12 ) ·
它 可 指 情 緖 上 的 啻 怕 ，如 勋 物 們 對 挪  

亞 的 懼 怕 （61』九 2 ) ，或 足 對 神 的 敬 畏 （ 

瑪 一  6 ) 。m 3r0· 可 指 外 在 的 懼 怕 之 對 象  

。般 淸 楚 的 例 子 是 ， ( 赛 八 1 2 ，「 

所 怕 的 』 ）和 一 個 外 在 的 「令 人 崁 懼 之 物  

J ( 直 譯 爲 「使 人 甯 怕 的 取 物 』 ）平 行 。 

在 其 他 的 經 文 中 י 它 和 神 的 神 蹈 奇 取 平 行  

י 故 可 視 爲 指 外 在 的 懼 怕 之 對 象 （申 廿 六  

8 : 卅 四 12 ; 耶 卅 二 21 ) 。 注 意 在 詩  

九 2 0 中 有 不 同 的 拼 法 （ ) 。比 較 容  

易 的 作 法 是 單 眾 視 此 爲 一 可 接 受 的 變 體 拼  

法 ，而 不 需 進 行 經 文 校 正 （如 K B 所 作 的

害 怕 ，恐 懼 （常 爲 懼 怕 的 人 ） 

字 形 是 形 容 詞 ，旣 作 勋 詞 抑 斤 ’的 货  

名 詞 ，也 作 它 的 分 詞 。它 意 義 的 範 圍 幾 乎  

與 動 詞 相 同 。

2/ir’a 惟 怕 、敬 畏

旣 用 作 沖 斤 ״ 的 名 詞 也 用 作 它 的 不 定  

詞 。具 有 ^ ^斤 ，（前 述 ）所 有 （第 五 種 除 外  

) 的 用 法 。

本 名 詞 的 用 法 與 勋 詞 的 用 法 類 似 。它  

可 指 情 緖 上 的 恐 懼 或 懼 怕 （詩 五 五 5 ; 結  

卅 1 3 ) 。道 種 懼 怕 可 能 是 神 放 入 人 心 中 的  

( 出 廿 20 ; 申 二 25 ) 。费 七 2 5 用 本 字 指  

非 情 緖 性 的 預 見 麻 煩 之 琪 。當 神 是 懼 怕 的  

對 象 時 ，所 強 調 的 是 敬 畏 。這 種 敬 畏 的 態  

度 是 眞 智 慈 的 基 礎 （伯 廿 八 28 ; 詩 —— 〇 

10 : 箴 九 10 ; 十 五 33 ) 。這 個 片 語 是 箴  

言 的 主 题 。在 一  7 用 過 ，在 九 1 0 和 其 他  

1 2處 經 文 又 进 複 出 現 。敬 畏 耶 和 華 ，在 乎  

恨 惡 邪 惡 （八 13 ) 、是 生 命 的 泉 源 （十 四  

2 7 ) 、得 著 生 命 （十 九 2 3 ) 、使 人 日 子 加  

多 （十 27 ) 。許 多 經 文 把 這 種 對 神 的 敬 畏  

和 敬 虔 與 公 義 的 生 活 相 連 ：它 激 發 信 心 的  

生 活 （耶 卅 二 40 ) 。敬 畏 耶 和 華 會 使 人 照  

顧 陌 生 人 （創 廿 11 ) 。公 義 的 治 理 是 在 對  

神 的 敬 畏 中 治 理 （撒 下 廿 三 3 י ( 敬 畏 全  

能 者 應 使 人 以 慈 愛 對 待 朋 友 （伯 六 14 ) 。 

對 自 己 的 弟 兄 猶 大 人 牟 取 不 正 當 的 經 濟 利

益 是 與 敬 畏 神 反 其 道 而 行 的 （尼 五 9 ) 。 

敬 畏 耶 和 華 使 人 遠 離 惡 顼 （箴 十 六 6 ) 。

參 考 書 目 ■· T D N T ，IX ，pp. 197—208, 
T H A T , I, pp. 7 6 5 - 7 7  °

A . B .

908 )לא ，ע   I I 發 射 、傾 倒 無 疑 是  

) ללה 見 該 字 ） 的 副 型 。 惟 一  

以 H o p h a l出 現 在 箴 十 一  5 ， 似  

從 ；*δννό而 來 。各 希 伯 來 文 抄 本 中 本  

字 有 不 同 的 拼 法

909 רד  yS) י rarf) Q a l : 下 到 、下 降 、

傾 斜 、 （太 陽 ）沈 下 ；H iphil : 使  

降 低 、拿 下 、倒 出 （下 ） 、脱 下 （

裝 飾 品 ）

衍 生 詞

9 0 9 a ד  ר מו  ( m S r a r f )降 落 、倾 斜  

、T 陡 坡 、垂 下 之 物 （工 藝 品  

) ( 王 下 七 29 )
909b  ! ) נדרו y a r d ^ n ) 約 但

巴 勒 斯 坦 的 山 地 西 側 是 地 中 海 ，東 側  

是 低 於 海 平 面 甚 多 的 亞 拉 巴 深 溝 。因 此 在  

以 色 列 境 內 任 何 地 方 旅 行 ，不 是 上 坡 就 是  

下 坡 。由 於 耶 路 撒 冷 是 地 理 中 心 ，旅 客 不  

S 「上 來 j ( δ/ό ״ )  ，就 是 「下 去 J ( 此  

二 字 在 現 代 希 伯 來 文 爲 『遷 入 』和 「遷 出  

j  ) 。有 些 地 方 用 ^ 阳 ^ 時 ，目 的 地 實 爲  

上 山 ；其 次 它 似 意 爲 朝 南 走 י 或 從 一 國 家  

的 中 心 走 向 四 周 的 邊 境 י 另 或 作 走 上 走 下  

( 參 赛 十 五 3 的 · ·呂 本 作 『 

淚 如 雨 下 地 哭 j ，和 合 作 「眼 淚 汪 汪 J ， 

或 者 可 能 是 「邊 哭 邊 走 上 走 下 J ) 。也 有  

從 一 個 重 要 的 地 方 移 到 一 個 較 不 重 要 地 方  

的 感 覺 י 如 從 聖 殿 或 宮 殿 到 私 人 住 家 （如  

撒 下 ^ -一  9 f . ) 。進 一 步 說 י 下 來 是 指 離 開  

一 個 人 的 尊 位 ，降 卑 自 己 （赛 四 七 1 ; 耶  

四 八 1 8 ) 。它 常 有 眾 艰 行 動 以 迎 敵 的 意 思  

。戦 敗 時 士 י 兵 、城 市 和 城 牆 都 倒 下 塌 陷  

( 該 二 22 ; 申 廿 20 ··廿 八 52 ) ，被 帶 到 低  

下 之 境 的 ，就 是 被 打 敗 了 （參 耶 五 一  40 ; 
何 七 12 ) 。其 他 的 用 法 包 括 把 某 物 拆 開 ， 

從 一 励 物 蔚 上 或 從 馬 班 、王 座 或 床 上 下 來  

，把 東 西 放 到 地 上 י 雨 水 或 淚 水 下 流 ，和  

航 海 者 下 到 海 中 （參 赛 四 二 1 0 ，呂 本 修 訂  

了 此 節 經 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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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到 埃 及 j 含 有 離 開 應 許 之 地 住 到  

與 約 無 份 之 百 姓 中 的 意 味 。雅 各 衆 子 第 一  

次 到 埃 及 定 居 時 י 神 必 須 顯 現 並 指 示 雅 各  

祂 引 他 們 到 埃 及 的 目 的 爲 何 （創 四 六 2 
f f . ) 。此 後 當 他 們 占 領 巴 勒 斯 坦 後 ， 『下  

到 埃 及 J 就 代 表 離 棄 神 尋 求 人 的 辆 助 י 而  

人 的 幫 助 必 會 失 敗 （赛 卅 2 ; 卅 一  1 ) 。

由 於 人 們 認 爲 陰 間 （S h e o l，見 該 字 ） 

是 在 地 底 下 י 任 何 人 死 了 都 是 下 到 陰 間  

( 如 民 十 六 30 ) 。陰 間 的 词 口 很 大 ，可 以  

呑 下 一 切 下 去 的 （赛 五 14 ) 。箴 言 強 調 凡  

跟 隨 淫 婦 之 人 會 發 現 她 的 家 是 「通 往 陰 間  

之 路 י 直 下 到 死 亡 之 宮 J ( 七 27 ) 。

神 的 顯 現 被 描 述 爲 神 降 臨 。祂 離 開 祂  

的 居 所 ，前 來 與 人 有 交 通 י 其 方 式 或 是 直  

接 藉 著 話 語 ，或 是 間 接 藉 著 某 種 工 具 。神  

在 火 中 降 於 西 乃 山 （出 十 九 18 ··參 代 下 七  

I f f . ) ，在 雲 柱 中 降 臨 會 蘇 （出 四 十 34f. ·· 
民 十 二 5 ) 。爲 了 減 輕 摩 西 的 重 擔 י 神 降  

臨 在 長 老 中 間 ，把 祂 的 靈 從 摩 西 身 上 分 賜  

一 些 給 長 老 們 （民 一- ־1  17 ) 。不 僅 如 此 ， 

神 下 來 是 要 拯 救 祂 的 百 姓 ，例 如 祂 出 現 爲  

要 拯 救 百 姓 脫 離 埃 及 的 奴 役 （出 三 8 ) 。 

另 一 方 面 ，神 降 下 也 是 爲 了 審 判 。但 神 在  

審 判 之 前 י 祂 先 下 來 調 査 人 罪 惡 的 贸 情  

( 如 在 巴 別 塔 ，創 一- ־1  5 ; 所 多 瑪 和 俄 摩  

拉 ，創 十 八 2 0 [ ) 。確 認 了 人 的 罪 之 後 ， 

祂 降 臨 步 行 地 的 髙 處 （彌 一  3 י ( 即 開 始  

審 判 摧 毀 偶 像 崇 拜 的 中 心 。之 後 ，祂 接 著  

拉 下 悖 逆 之 國 使 他 們 敗 落 （參 俄 4 ) 。

J .  E . H·

y a r d d n 約 但 河

大 部 分 學 者 會 認 爲 此 名 稱 來 自 励  

詞 「下 降 』 ，故 其 意 爲 下 降 之 人  

或 物 J 。本 名 稱 在 埃 及 文 中 爲  

w a。 C yrus G o rd o n 將 它 與 克 利 特 島 和 希 脈  

的 Ia rd a n o s河 比 較 ，並 作 出 結 論 說 它 們 均  

源 自 一 地 中 海 束 部 的 字 י 意 爲 「河 流 』 。 

本 字 出 現 的 1 8 3次 中 ，除 了 詩 體 的 經 文 以  

外 （伯 四 十 23 ; 詩 四 二 6 ) ，幾 乎 全 有 定  

冠 詞 ，逭 事 贺 指 出 本 字 原 來 是 一 個 普 通 名  

詞 。L X X 將 本 字 音 譯 爲 / ^ 心 《& 。

約 但 河 由 四 條 源 流 形 成 。巴 尼 雅 河  

( ，編 按 ：iVcrAr爲 阿 拉 伯 文 之  

Γ 河 流 」 ）發 源 於 黑 門 山 麓 的 普 內 厄 斯  

( P a n e a s，現 今 的 巴 尼 雅 B a n ia s，新 約 時  

代 的 該 撒 利 亞 腓 立 比 ） 。以 利 勒 但 河

( Na h r  el-Leddan ) 發 源 於 但 （ 士  十  

八 29 ) ，以 色 列 最 北 的 城 市 。亥 斯 巴 尼 河  

( N a h r  H asbani ) 通 過 一 個 黑 門 山 以 西 的  

山 谷 （ 可 能 是 『 米 斯 巴 谷 J ，害 十  

一8 ״ ) ，這 段 長 2 4 哩 。 N a h r Bareighit 是  

一 條 小 溪 ，在 前 者 西 邊 ，發 源 於 M erj 
·Ayun ( 編 按 ：城 市 名 ，在 今 黎 巴 嫩 南 部  

境 內 ） （參 I j o n 以 雲 ，王 上 十 五 20 ) 。

約 但 河 流 經 一 片 曾 爲 沼 澤 的 地 區 ，逭  

段 長 七 哩 ，然 後 進 入 一 個 小 湖 ，即 已  

於 1 9 5 5年 乾 涸 的 呼 勒 （ H uleh ) 湖 。再 南  

邊 一 點 有 個 雅 各 衆 女 之 橋 ，古 代 通 大 馬 色  

的 國 際 大 道 可 能 曾 在 此 經 一 淺 灘 而 過 ；夏  

瑣 的 偉 大 遺 跡 位 於 其 西 四 哩 。然 後 約 但 河  

流 了 八 哩 ，通 過 一 玄 武 岩 的 峽 谷 流 入 加 利  

利 海 （基 尼 烈 湖 ，民 卅 四 11 ) 。約 但 河 從  

呼 勒 區 以 北 的 海 拔 2 3 0 呎 ，降 到 加 利 利 海  

的 海 平 面 下 6 9 0 卩尺。

約 但 河 在 加 利 利 海 南 端 又 形 成 河 流 ， 

向 下 流 到 死 海 ，海 平 面 下 1，2 9 0 沢 ，是 地  

球 表 面 上 的 最 低 點 。如 此 它 便 流 過 了 大 裂  

谷 （ G rea t R ift Valley י 編 按 ：地 質 學 名  

稱 י 從 約 但 延 伸 到 莫 三 庳 克 ）的 一 部 分 ， 

這 大 裂 谷 從 黎 巴 嫩 山 脈 及 外 黎 巴 嫩 山 脈  

( A nti-L ebanon י  編 按 ：此 二 山 脈 均 南 北  

走 向 ，前 者 在 黎 巴 嫩 境 內 ，後 者 在 黎 巴 嫩  

與 敍 利 亞 邊 界 ，最 高 峰 爲 黑 門 山 ）之 間 延  

伸 到 非 洲 的 諸 大 湖 。加 利 利 海 和 死 海 間 的  

直 線 距 離 僅 6 5 哩 ，但 約 但 河 曲 折 蜿 埏 幾 乎  

走 了  2 0 0 哩 。洪 水 期 除 外 ，河 流 僅 3 
至 1 2 呎 深 ，9 0 至 1 0 0呎 寬 。

約 但 河 約 有 6 0 處 可 涉 水 而 過 。雅 各 過  

約 但 河 到 亞 蘭 去 ，然 後 又 帶 著 在 那 裏 所 得  

的 全 家 大 小 過 河 回 來 （創 卅 二 10 ) 。以 笏  

殺 了 摩 押 王 伊 磯 倫 之 後 ，以 色 列 人 把 守 渡  

口 殺 了 許 多 陷 在 約 但 河 西 的 摩 押 人 （士 三  

2 8〜 2 9 ) 。基 甸 在 摩 利 岡 擊 敗 米 甸 人 之  

後 ，召 集 以 法 蓮 人 把 守 各 渡 口 （ 士 七 2 4〜 

25 ) °
因 耶 和 華 在 亞 當 城 （耶 利 哥 以 北 16 

哩 ）阻 斷 水 流 直 到 撒 拉 但 （ Tell es-Sa- 

‘id iy e h， 再 往 上 游 1〇 哩 ） （ 詩  
四 ; י 5 3 褥 三 16 ) ，使 以 色 列 人 在 約 褂  

亞 率 領 下 得 以 在 耶 利 哥 附 近 走 乾 地 過 約 但  

河 。後 世 有 幾 次 是 山 崩 使 約 但 河 水 不 流 ： 

在 1 2 6 7年 歷 1 0 小 時 ，在 1 9 2 7年 達 21 

小 時 。征 服 迦 南 （襁 一 〜 ̂ ־1 一 ）最 開 始 是  

渡 過 約 但 河 佔 領 耶 利 哿 ；分 地 （癬 十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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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一 ）是 到 這 條 河 爲 止 。道 個 程 序 符 合 摩  

西 的 指 示 （民 卅 四 12 ) 。

約 但 河 谷 的 寬 度 從 加 利 利 海 以 下 的 四  

哩 擴 到 死 海 之 前 的 1 4 哩 。牯 珥 （G /w r， 
裂 縫 י 編 按 ：在 死 海 附 近 的 約 但 河 谷 ）或  

上 河 谷 ，在 蕋 列 北 部 可 以 耕 補 。牯 珥 以 下  

乾 燥 的 南 部 是 不 毛 的 白 堊 丘 陵 · 叫 做 卡 他  

拉 （Q a t ta r a ，編 按 ：想 即 荒 旱 不 毛 之  

地 ） 。綠 色 沖 積 平 原 稱 爲 佐 爾 （ Z w  ) ，是  

阿 拉 伯 字 『蕺 林 』之 意 。

後 者 （佐 爾 ）人 稱 約 但 河 邊 的 「哥  

溫 J ( 扣 ’如 ） ，K J V 譯 爲 「 山 丘 swe- 
lling J י RV 作  Γ 傲 人 之 處  pride J י NEB 
作  Γ 密 林  dense thickets j ， N IV  作  Γ 报 林  

thickets J ， RSV 作 「被 林  jungle J 。它 以  

作 爲 野 獸 獅 子 的 居 所 而 著 名 （耶 四 九 19 : 
亞 ^ - 一  3 ) 。耶 利 米 被 問 到 י 他 在 平 安 之  

地 尙 且 跌 倒 י 在 「約 但 河 邊 的 蕺 林 J 這 種  

危 險 地 帶 要 怎 麼 辦 呢 ？ （耶 十 二 5 )
佐 爾 和 卡 他 拉 不 適 人 居 的 特 性 ，使 約  

但 河 成 爲 有 效 的 區 域 屛 障 。摩 西 曾 擔 心 流  

便 、迦 得 和 瑪 拿 西 半 支 派 的 人 ，因 分 到 約  

但 河 東 的 土 地 ，就 不 幫 助 他 們 的 弟 兄 去 征  

服 約 但 （C is-Jordan  ) 河 西 之 地 （民 州  ־
二 ） 。在 相 當 短 的 時 間 後 י 方 言 的 差 異 就  

出 現 了 。西 邊 的 以 法 蓮 人 不 像 東 邊 耶 弗 他  

的 基 列 人 說 「 示 播 列 』 י 而 說 「 西 播  

列 J י 就 暴 露 了 鸱 贸 身 份 （士 十 二 6 ) 。

示 播 列 』這 個 字 意 爲 ־1 河 流 』 י 傘 這 字  

來 測 驗 是 很 順 理 成 章 的 。

約 但 河 西 岸 有 從 伯 善 而 來 的 解 勒 河  

( Nahr  Jalud  ) 及 發 源 於 得 撒 的 法 拉 窪 低  

( Wadi  F arah  ) 注 入 ，主 要 地 點 是 耶 利  

哥 、吉 甲 、伯 善 。埃 及 的 經 文 顯 示 利 合  

( Rehob ) 是 在 伯 善 之 南 ， 雅 羅 安  

( Yenoam ) 是 在 伯 善 之 北 。

約 但 河 東 岸 納 有 十 條 長 年 不 斷 的 支  

流 。雅 穆 河 （ The Y arm uq  ) 在 加 利 利 海 以  

南 五 哩 處 注 入 約 但 河 ，供 應 的 水 撒 和 約 但  

河 本 身 一 樣 多 י 但 在 聖 經 中 並 未 提 及 。庶  

卡 河 （ Z e r q a ，聖 經 稱 爲 雅 博 河 ）發 源 於  

亞 捫 附 近 ，就 在 亞 頓 （ A dan  ) 上 面 一 點 注  

入 約 但 河 。

Nelson G lu e c k確 認 出 3 5 個 主 前 三 至  

十 六 世 紀 之 間 有 人 居 住 之 地 點 的 現 址 。舊  

約 只 提 到 了 約 但 河 谷 地 的 九 個 地 點 。毗 努  

伊 勒 ，雅 各 和 天 使 捽 跤 的 地 方 ，是 靠 近 雅  

博 河 （創 卅 二 2 2 〜 3 2  ) 。疎 割 ，雅 各 爲 他

的 牲 密 搭 棚 之 處 （創 卅 三 י ( 17 以 及 一 座  

拒 絕 锕 如 蕋 甸 的 城 （士 八 5 〜 8  ) ，位 於 雅  

博 河 旁 。

當 亞 伯 拉 罕 和 羅 得 到 了 要 分 手 的 地 步  

時 ，羅 得 沿 見 約 但 河 的 ( K J V 作  

『 平 原 』 ；R S V 作 Γ 谷 地 j  ; 创 十  

三 10 ) 都 是 滋 潤 的 。在 這 例 子 中 ，字 面 意  

爲 「圆 形 j 的 煶 包 括 死 海 之 南 區  

域 。所 羅 門 在 鑄 銅 器 ，也 許 是 在 疎  

割 和 撒 拉 但 之 間 約 但 河 的 橢 圆 形 低 沉 谷  

( depression ) ( 王 上 七 4 6 ) 。參 創 十 九  

1 7 ， 25 ; 申 卅 四 3 。

『耶 利 哥 的 約 但 河 j 這 種  

說 法 出 現 於 € 廿 二 1 ; 卅 三 5 0 ; 卅  

四 15 ; © 十 三 ,־ 32 十 六 1 ; 廿 8 和 代 上  

六 78 [ Η 63 ] ，和 合 作 Γ約 但 河 邊 ，耶  

利 哥 對 面 j 。由 於 這 個 片 語 所 指 的 不 只 是  

耶 利 哿 束 邊 的 土 地 （逬 十 六 1 ) ，而 是 以  

法 蓮 和 瑪 韋 西 的 東 境 ，故 Elm er S m ic k以  

爲 可 能 應 視 爲 普 通 名 詞 ，這 個 片 語  

的 意 思 就 成 爲 『耶 利 哥 的 河 流 j ，亦 即 整  

個 約 但 河 ״ 。
如 果 伯 四 十 1 5 f f .的 b e h e m o th ( 希 伯  

來 文 ) 爲 河 馬 ， 那 麼 四 十 23 
的 可 能 僅 指 一 條 『河 流 』 י 非 約 但  

河 。河 馬 於 主 前 約 1500年 發 現 於 敍 利 亞 的  

奥 倫 提 斯 河 （ O rom es ) ，直 到 主 後 十 二 世  

紀 下 尼 羅 河 還 看 得 到 河 馬 ，但 約 但 河 則  

無 °
參 考 啓 目 ：C ohen，S·， “ Jo rd an ，” in IDB· 
D river, G . R .， “ M istranslastions ，” 
Palestinian E xp lora tion  Q uarterly  79: 
1236 — 26· , “ ‘lh 、 -Went U p C oun-
try and ״  y r d W״  ent D ow n C o u n try ’，” 
Z A W  69: 7 4 ר ־־ ד . G lueck, Nelson, The  
R iver Jordan, W estm inster, 1946. Leslau, 
W olf, “ A n E th iopian  Parallel to  Hebrew  
Ί /1 *Went U p  C o u n try and y ״ r d W״  ent 
D ow n C o u n try ，，” ZA W  74: 322f. Leslau 
論 證 說 明 衣 索 比 亞 文 （E th io p ic中 >；,7/ 是  

r 南 下 （dow n sou th  ) J 或  r 西  J · Sm ick， 

Elm er B., A rchaeology o f  the Jordan  
V alleyy Baker, 1973. T D N T , VI, pp. 608־־
13.

E· Y.

ךן1י ן  見  9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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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π ν  邮 吻 投 、擲 、抛 、射 

(Qal  ) ; 教 導 （ H iphil )

衍 生 詞

早 （ a s v  作 910 ייורה־ן־a
RSV 作 秋） י〔前 〔 fo rm e r

雨 ， 相 對 於 「 晚 

雨 j 。早 雨 從 十 月 底 開 始 ，下

到十二月初 

mSreA) 1 秋 雨 僅 見) 910 מורהb
於 珥 二 23 ; 詩 八 四 6 

π  教 師 910 מורהc
d r a j 律法" !910 תורהd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投 柳 或 抛 ’有  

強 烈 的 意 味 指 投 擲 者 控 制 投 擲 物 。各 支 派 

爲 了 分 地 而 多 次 抽 籤 （咨 十 八 6 ) 。神 將 

埃 及 的 軍 隊 抛 在 紅 海 中 （出 十 五 4 ; 參 伯 

卅 19 ) 。用 於 石 頭 時 ，有 把 它 們 放 在 某 處 

的 意 思 ：神 安 放 了 地 的 角 石 （伯 卅 

拉 班 立 了 一 石 堆 和 柱 子 ，作 他 和י (八 6 
51 雅 各 之 間 約 定 和 平 的 見 證 （創 卅 一  

f. ) 。本 字 根 般 常 見 的 三 個 用 法 是 有 關 射

箭 、降 雨 和 教 導。 

古 代 极 致 命 的 武 器 是 弓 和 箭 。人 可 從 

遠 處 和 掩 體 後 射 出 。一 些 投 射 物 是 由 特 別 

設 計 的 機 器 射 出 （代 下 廿 六 15 ) 。三 位 以 

色 列 君 王 因 弓 箭 手 的 射 傷 而 倒 在 戰 場 上， 

他 們 是 掃 羅 （代 上 十 3 ) 、亞 哈 （王 上 廿 

二 34 ) 和 約 西 亞 （代 下 卅 五 23 ) 。在 隱 

惡 人 從 背 後 埋 伏 處 忽 然 射 向 完י喩 用 法 上 

全 人 （詩 六 四 4 ; 參 詩 ^ ^一  2 ) 。另 一 方 

面 ，神 也 被 描 寫 成 要 向 惡 人 射 箭 ，忽 然 射 

傷 他 們 ，以 保 護 正 直 人 （詩 六 四 7 ) 。此 

外 ，射 箭 可 作 爲 一 種 記 號 （撒 上 廿 2 0 ，參

。(王 下 十 三 1 7

y d r e k 秋雨

神 降 秋 雨 和 舂 雨 以 確 保 豐 收（-— 
14)。約 現 將 未 來 的 祝 福 比 爲 秋 雨 和 春 雨 

。( 的 降 臨 （珥 二 23 ; 參 何 六 3 ; 雅 五 7 
神 要 使 祂 的 子 民 復 得 豐 富 的 出 產 ，這 應 許 

旣 包 含 物 質 上 也 包 含 靈 性 上 的 祝 福 ，如 何 

現 今 正 是 尋 求 耶 和 華 的 時 候 ，等־״，十 1 2 
他 臨 到 ，使 公 義 如 雨 降 在 你 們 身 上 J。

律 法 、訓 梅

八8乂 都 譯 爲 律 法 （1&〜） ，！̂乂 有 時

作 訓 詩 （teaching ) ，教 訓 （instruction ) 
和 決 定 （decisions ) 。 本 字 用 了 約 221
次 。

敎 導 是 智 魅 學 校 和 祭 司 的 特 殊 工 作 · 
前 者 特 別 在 箴 言 中 可 蒞 出 。後 者 是 和 一 個  

啓 示 的 宗 敎 並 存 。祭 司 要 敎 導 摩 西 所 傅 的  

律 法 （利 十 11 ; 申 卅 三 10 ) ，如 約 阿 施  

王 在 大 祭 司 的 敎 導 下 就 行 祺 正 直 （王 下 十  

二 2 ) 。祭 司 以 斯 拉 照 著 申 命 記 中 所 吩 吋  

的 ，在 秋 天 住 棚 節 忠 心 地 敎 導 摩 西 律 法  

( 申 卅 一  9 〜 1 1  ; 尼 八 I f f . ) 。不 幸 地 ， 

祭 司 們 並 非 一 直 對 神 简 誠 ，他 們 爲 頎 便 施  

訓 誨 ，成 爲 謊 言 的 敎 師 （赛 九 1 5 ; 彌  

三 1 1 ) 。同 樣 地 י 偶 像 被 認 爲 是 『虛 謊 的  

師 傅 』 （哈 二 18Γ ) 。

敎 導 和 聖 靈 的 胥 抹 有 關 。聖 靈 給 比 撒  

列 和 亞 何 利 亞 伯 靈 感 י 使 他 們 能 敎 導 工 匠  

各 種 技 巧 ，以 製 造 會 舔 及 其 器 具 （出 卅 五  

3 4 ) 。神 自 己 特 別 被 描 寫 成 一 位 敎 師 。祂  

指 敎 摩 西 要 作 什 麼 ，說 什 麼 （出 四 15 ) 。 

祂 也 指 示 罪 人 正 路 （詩 廿 五 8 ) ，並 指 示  

那 些 敬 畏 祂 的 人 當 選 擇 的 道 路 （詩 廿  

五 12 ) 。所 以 詩 人 經 常 懇 求 神 指 敎 他 ，使  

他 能 遵 守 律 例 且 照 眞 理 而 行 （詩 廿 七 11 ;
八 六 1 1 ; -------九 33 ; 參 伯 六 24 ; 州־

四 3 2 ) 。神 應 許 耶 路 撒 冷 的 百 姓 在 末 曰 必  

看 見 一 位 敎 師 （赛 卅 20 ) 。列 國 也 將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好 使 神 可 以 敎 導 他 們 （赛  

二 3 ) 。難 怪 耶 穌 ，道 成 肉 身 的 神 ’取 夫  

子 的 頭 銜 ，並 且 以 敎 師 的 身 份 從 事 祂 大 部  

分 的 舉 工 。

本 字 使 用 範 圍  

這 字 基 本 意 義 是 敎 導 ，無 論 是 智  

慈 人 指 敎 其 子 或 是 神 指 敎 以 色 列 。智 者 洞  

察 生 命 各 個 層 面 ，使 年 輕 人 知 道 如 何 持 身  

自 守 ’ 過 一 個״ 長 久 得 福 的 人 生 （蔽 二 1 
f . ) 。神 也 是 這 樣 י 因 愛 ，啓 示 人 基 本 的 洞  

察 力 、如 何 與 人 相 處 及 如 何 親 近 神 。神 藉  

著 律 法 顯 出 祂 對 人 的 一 生 各 方 面 的 興 趣 ’ 
而 人 是 要 在 祂 的 引 導 和 © 顧 之 下 來 生 活  

的 。神 的 律 法 與 神 的 話 平 行 ，表 示 律 法 是  

神 旨 意 的 啓 示 （如 费 一  10 ) 。就 律 法 這 方  

面 的 功 能 而 言 ，它 成 爲 國 民 的 智 慈 和 聰  

明 י 以 致 別 人 會 驚 訝 以 色 列 人 有 如 此 與 衆  

不 同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品 質 （申 四 6 ) 。這  

樣 ，我 們 對 敎 導 的 角 色 和 它 在 智 懇 學 校 、 

在 祭 司 的 敎 誨 中 產 生 之 果 效 ，以 及 律 法 的  

角 色 和 它 對 聖 約 之 民 產 生 之 果 效 道 二 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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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會 就 十 分 類 似 。

說 得 明 確 些 ，律 法 逛 指 任 何 一 弈 規  

則 י 如 出 十 二 资 包 含 了 關 於 守 逾 越 節 之 律  

法 。其 他 一 些 特 定 的 律 法 包 括 各 種 祭 （利  

七 3 7 ) 、大 痳 瘋 （利 十 四 5 7 ) 和 疑 恨  

( 民 五 29 ) 的 條 例 。就 道 點 來 ® י  律 法 常  

被 認 爲 含 有 律 例 （statues ) 、 定 例  

( ordinances ) 、訓 詞 （precepts ) 、命 令  

( commandment s  ) 、 法 度 （testim onies 
) °

由 申 命 記 我 們 可 更 進 一 步 蒞 出 本 字 的  

意 義 。根 據 申 一  5 ，摩 西 開 始 解 釋 律 法 。 

律 法 在 此 足 包 含 道 德 悌 法 י 不 管 表 達 的 方  

式 煶 明 確 到 只 能 有 一 種 解 釋 ，還 是 不 這 樣  

明 確 以 致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還 有 禮 儀 律  

法 。申 命 記 的 精 神 是 它 就 著 所 想 要 在 人 內  

心 造 成 的 影 響 來 解 釋 外 在 的 律 法 。此 外 ’ 
申 命 記 本 身 顯 示 出 律 法 庙 泛 的 含 義 ，包 括  

歷 史 、規 條 及 其 解 釋 ，還 有 勸 誡 。它 不 是  

像 漢 摩 拉 比 法 典 那 樣 只 列 出 一 些 容 許 不 同  

解 釋 的 條 文 。到 後 來 י 本 字 的 愆 義 延 伸 爲  

涵 槪 聖 經 前 五 卷 逬 的 全 部 內 容 。

律 法 與 約

約 立 於 律 法 之 先 ，並 且 律 法 丨 范 賜 給 那  

曾 與 神 立 約 之 民 〔雖 然 從 道 德 原 則 的 角 度  

來 卷 ，律 法 早 在 人 類 犯 罪 及 神 統 管 時 就 有  

了 ，創 三 7 ; 九 6 : 廿 六 5 。—— R. L. 
H .〕 。明 確 地 說 ，律 法 是 約 中 的 規 定 事  

項 。但 就 律 法 的 廣 泛 意 義 י 即 神 的 敎 導 來  

說 ，約 佔 了 律 法 的 核 心 地 位 。律 法 和 約 可  

以 互 相 平 行 （如 詩 七 八 10 ) 。由 於 它 們 如  

此 緊 密 相 連 י 違 背 一 個 就 是 兩 者 都 違 锊 。 

它 們 的 關 連 還 可 以 進 一 步 由 一 件 取 蒞 出 ， 

就 是 法 版 被 放 在 約 櫃 圾 ，一 本 律 法 迅 放 在  

約 櫃 旁 邊 י 作 爲 神 與 祂 子 民 間 所 立 之 約 的  

永 久 見 證 （出 四 十 20 ; 申 卅 一  26 ) 。

律 法 和 約 一 樣 ，帶 來 祝 福 也 帶 來 咒  

詛 。凡 遵 行 它 敎 訓 的 人 必 受 祝 福 （申 廿 九

9 ) ，但 無 論 誰 違 背 它 們 必 受 咒 詛 （申 廿 九  

2 0 〜 2 1  ) 。遵 行 律 法 是 生 命 的 泉 源 ，它 使  

生 活 喜 樂 ，日 子 長 久 （申 六 1〜 2 ) 。另 一  

方 面 ，它 是 試 驗 以 色 列 人 確 定 他 們 是 否 完  

全 聽 從 神 的 一 個 標 準 （ 申 八 2 ; 士  

三 4  ) °
皙 約 常 說 律 法 是 摩 西 寫 的 י 並 稱 之 爲  

律 法 密 （ 如 申 卅 10 ; 卅 一  9 ; 扭 廿  

四 26 ) 。這 些 經 文 在 以 色 列 歷 史 綮 始 時 就

加 強 了 一 本 成 文 法 典 的 重 要 性 。它 成 爲 客 

觀 的 標 準 ，一 切 解 釋 由 此 作 出 （參 申 十 七 

8〜1 1 )。此 外 ，人 要 誦 讀 和 默 想 它 ，使 它 

的 敎 訓 成 爲 百 姓 生 活 型 態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部 

分 （參 。0?— 7Γ ) 。它 是 他 們 的 指 南 ，更 甚 

於 是 他 們 的 窻 法 。以 色 列 是 一 個 宗 敎 國 

決 定 其 特 徴 的 蕋 本 文 件 就 是 藉י家 ；因 此 

摩 西 所 傅 的 律 法 。例 如 君 王 要 爲 自 己 抄 錄 

使 他 可 以 藉 著 遵 行 律 法י一 本 ，終 生 誦 讀 

上 的 一 切 言 語 來 學 習 敬 畏 耶 和 華 （申 十 七 

18〜1 9)。由 於 在 以 色 列 這 成 文 律 法 髙 於 

王 絕 不 會 變 成 一 個 神 或 創 立 新 的 宗י君 王 

敎 。他 的 統 治 之 權 是 在 律 法 之 下 的。 

關 於 律 法 或 縻 西 律 法 的 經 文 在 歷 史 書 

中 不 計 其 數 。此 處 收 集 最 有 意 義 者 以 便 參 

; 考 ： 申 十 七 18 ; 廿 八 61 ; 廿 九 21 
24 ;密 一  7 ， 8 ; 八  31f ·· 9 י 卅  10 ; 卅 一 

廿 三 6 ; 王 ^11二 3 ; 王 下 十 四 6 ; 廿 

二 8 ; 廿 三 2|5 ; 代 下 廿 三 18 ; 卅 16 ; 拉

。2〜三 2 ; 七 6 ; 运 八 1

祭 司 的 財 產  

律 法 埕 祭 司 們 的 特 別 財 產 。他 們 要 敎 

〜謹 守 它 的 律 例 （申 十 七 導י8 它 的 敎 訓 

11 ;卅三丨〇  ) 。他 們 被 稱 爲 「傅 講 （呂 本 

作 『處 理 』 ）律 法 的 』 （耶 二 8 ) 。但 不 

幸 祭 司 們 變 得 盲 目 自 大 。他 們 忘 記 了 神  

(何 四 6 ) 。無 疑 他 們 背 得 出 律 法 ，但 卻 

無 法 看 見 它 屬 靈 的 層 面 。他 們 反 將 它 轉 爲 

; 增 加 自 己 權 力 和 財 富 的 工 具 （結 廿 二 26 
參 番 三 4 ) 。因 此 神 差 遺 先 知 們 呼 召 百 姓 

正 遵 行 律 法 （王 下 十 七 13 ) 。先® י回 轉 

知 的 職 贲 就 是 將 律 法 應 用 在 他 們 當 時 的 情 

況 。他 們 的 信 息 烫 基 於 律 法 ，律 法 被 誤 用

時 他 們 就 挺 身 而 出。

以 斯 拉 和 尼 希 米 時 代 的 律 法 

在 以 斯 拉 和 尼 希 米 領 導 下 ，被 擄 後 歸 

回 的 人 們 中 ，律 法 成 爲 這 群 人 生 活 的 中 

心 。二 人 在 百 姓 過 著 鬆 懈 、自 私 的 生 活 時 

同 時 藉 著 敎 導 律 法 ，盡 力 使י都 挺 身 而 出 

眞 正 地 敬 拜 神 。以 斯 拉 在 會 衆י他 們 回 轉 

面 前 讀 逭 律 法 扭 ，並 加 以 解 釋 ，使 百 姓 確 

苡 明 白 怎 樣 應 用 （尼 八 2 〜 8  ) 。在 聰 念 律 

法 時 ，百 姓 都 哭 了 （尼 八 9 ) 。但 尼 希 米 

和 以 斯 拉 都 安 慰 衆 民 ，並 帶 領 他 們 按 照 律 

法 歡 渡 住 棚 節 （尼 八 13〜 1 7 ) ，如 摩 西 曾 

一  1 0 〜1 1  ) 。節 期 的 每 一 天־吩 咐 的 （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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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念 律 法 密 （尼 八 18 ) 。之 後 他 們 承 認 自  

己 的 罪 ，且 立 約 遵 守 全 部 律 法 （尼 九 3 ; 
十 2 9 〜 3 1  ) 。道 二 人 所 作 的 領 百 姓 歸 向  

神 י 他 們 對 律 法 的 使 用 ，形 成 了 這 群 人 的  

生 活 ，其 影 響 甚 至 延 續 到 主 後 七 十 年 耶 路  

撒 冷 被 毀 滅 之 後 。

對 律 法 的 頌 讚  

一 些 詩 篇 向 律 法 發 出 讚 美 。當 然 主 要  

的 是 詩 —— 九 篇 。詩 人 熱 望 明 白 律 法 י 好  

叫 他 能 遵 守 律 法 —— 他 歡 欣 和 喜 愛 的 對 象  

( 1 ，6 1 ，9 2 節 ） 。詩 十 九 篇 講 到 神 藉 諸 天  

及 祂 的 言 語 傅 達 祂 的 榮 耀 。後 者 直 接 且 明  

確 地 傅 達 了 神 的 旨 意 。律 法 使 全 人 轉 向 神  

( 和 合 作 甦 醒 人 心 _ ! ) 。因 此 它 能 明 亮  

人 眼 目 י 使 人 有 智 慈 י 也 是 快 活 人 心 的 原  

因 （7 〜8 節 ） 。它 也 警 戒 惡 事 י 防 止 人 不  

愼 轉 離 神 （1 1 節 ） 。無 怪 乎 它 的 價 値 比 精  

金 更 髙 ，其 味 比 蜜 更 甘 甜 （1 0 節 ） 。

未 來 世 代 中 的 律 法  

由 於 以 色 列 人 不 斷 的 悖 逆 ，先 知 們 便  

盼 望 一 個 日 子 來 到 י 那 時 直 接 由 神 而 來 的  

律 法 י 會 再 一 次 地 從 耶 路 撒 冷 出 來 （赛 二

3 ) ，然 後 神 將 親 自 按 律 法 敎 導 和 審 判 。這  

是 受 苦 僕 人 部 分 的 工 作 ，即 按 眞 理 審 判 ， 

宣 揚 新 的 訓 誨 或 律 法 （赛 四 二 3f. ) 。它 將  

勝 過 摩 西 的 律 法 ，因 爲 它 是 從 一 位 新 的 先  

知 性 領 袖 而 來 。它 不 會 與 舊 有 的 相 左 ，而  

是 在 其 上 建 造 。同 時 它 的 範 圍 將 普 及 所 有  

人 。耶 利 米 看 見 有 一 新 的 約 立 定 י 在 此 約  

中 律 法 將 寫 在 人 心 上 （耶 卅 一  33 ) 。人 將  

能 夠 從 內 心 到 外 在 行 爲 上 順 服 神 。然 後 律  

法 的 眞 正 目 的 ，亦 即 引 領 人 進 入 與 神 相 契  

而 多 結 果 子 、豐 盛 的 生 活 ，才 會 完 全 贸  

現 0
參 考 書 目 ：C ole，R. A ., “ Law in the 
O T ，” in ZPEB , III , pp· 883 -  94· D avies, 
W . D., Torah in the  M essian ic  A ge  a n d  j or 
the  A ge  to C om e， Society o f  Biblical 
L iteratu re1952 ״ . Jacob , E dm ond, The- 
ology o f  the O ld  T estam en t, tr. A rth u r W. 
H eathcote and  Philip J. Allcock, H arp er & 
Row, 1958. M anley, G . T ., T he B o o k  o f  
the  L aw , Inter-V arsity , 1957. Payne, J. 
B arton， The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estamenty Zondervan, 1962. Vriezen，Th.
D ., A n  O utline o f  O ld  T estam en t T heo logy י

B ranford , 1966. Z im m erli, W ,, The L aw  
a n d  the Prophets^ tr. R . E. Clem ents, 
O 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5. Z uck ， Roy 
B·， “ H ebrew  W ords for ״T each ’ ，” BS 
121: 228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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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כרז 911 用 過 一 次 （ 赛 四

四 8 ) 。讀 法 可 能 從 沖 没 ״， 害־ 怕 J 
而 來 （死 海 古 卷 亦 同 ）

…办 州 見 918c

שלים 912 ) ירו y ^ a h a la y im ) י 
שלם ע ירו  耶 路 撒 冷

迦 南 南 部 的 古 老 城 市 י 大 衛 王 朝 的 首  

都 י 猶 太 敎 的 宗 敎 中 心 י 直 到 它 棄 絕 耶  

穌 ，以 致 在 主 後 七 十 年 滅 於 提 多 之 手 。它  

也 被 當 作 基 督 敎 會 的 象 徵 י 預 言 中 未 來 彌  

赛 亞 王 國 的 所 在 地 י 以 及 繼 神 最 後 審 判 而  

來 之 新 耶 路 撒 冷 的 原 型 （ p ro to type  ) 。本  

名 稱 僅 在 舊 約 中 就 提 到 6 6 9 次 י 耶 路 撒 冷  

是 世 上 意 義 最 重 大 的 城 市 （詩 四 八 1〜 2 )  
它 是 神 在 地 上 的 居 所 （王 上 八 13 ) ，基 督  

復 活 的 地 方 （路 廿 四 י ( 47 也 將 是 基 督 在  

榮 耀 中 再 臨 的 地 方 （亞 十 四 5 ) 。

雖 然 舊 石 器 時 代 的 器 具 已 在 現 今 耶 路  

撒 冷 東 南 處 被 發 現 ，但 似 乎 是 靑 銅 器 時 代  

初 期 的 迦 南 人 開 始 建 立 城 市 （主 前 3000〜 

2 0 0 0年 ） 。選 擇 這 地 點 似 乎 是 因 有 道 路 會  

合 、俄 斐 勒 （ O phel ) 丘 陵 或 錫 安 山 的 軍 事  

地 形 優 勢 ，和 城 東 汲 淪 谷 的 基 訓 泉 四 季 不  

斷 的 水 流 。它 第 一 次 被 提 到 是 在 這 個 時 期  

的 末 了 ，亞 伯 拉 罕 尊 榮 它 的 祭 司 兼 君 王 麥  

蕋 洗 德 時 （創 十 四 י ( 20 他 在 這 兩 個 職 分  

上 預 表 基 督 （詩 —— 〇 4 ; 來 七 ） 。在 鄰  

接 的 摩 利 亞 山 上 （代 下 三 1 ) ，亞 伯 拉 罕  

甘 願 將 他 的 兒 子 以 撒 當 作 燔 祭 獻 給 神 （創  

廿 二 2 ，約 主 前 2 0 5 0年 ） 。

根 據 一 些 初 步 的 報 吿 ，最 早 提 到 本 城  

市 的 是 艾 伯 拉 （Ebla ) 泥 版 （K itchen，K· 
A .， The B ib le  in its  Worlds Paternoster, 
1 9 7 7 ,頁 53 ) 。然 後 再 提 到 它 的 是 靑 銅 器  

時 代 中 期 （2000〜 1 6 0 0年 ）埃 及 第 十 二 王  

朝 的 埃 及 咒 詛 禱 文 （ E gyptian  Execration 
Texts ) ，作  ? 撒 冷 的  Γ 根 甚

( ?  ) •1 。逭 字 形 在 亞 馬 拿 泥 版 （ A m am a

454



(y r h) ח ר 9 י 1 3

L e tte rs，主 前 第 十 四 世 紀 ） 中 可 能 讀  

作 U rsa lim m u。因 此 它 在 早 期 希 伯 來 文 的  

發 音 爲 י 可 能 意 爲 『撒 冷 的 根  

基 J י 撒 冷 是 烏 加 列 神 話 性 經 文 中 的 一 神  

祇 ，但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意 思 變 爲 平 安 或 安  

全 °
聖 經 最 開 始 在 摩 西 寫 創 世 記 時 （約 主  

前 1 4 5 0年 ） י 僅 稱 它 爲 ז 撒 冷 』 （十  

四 18 : 參 詩 七 六 意 י ( 2 爲 完 全

的 、繁 榮 的 、平 安 的 。因 此 它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的 字 形 ( 但 五 2 ) ，以 及 在  

L X X 中 的 字 形 /erow5a/5m，可 能 比 中 世 紀  

馬 所 拉 版 本 的 希 伯 來 文 更 正  

確 ，後 者 也 許 是 倣 效 ( 「埃 及 J 
的 雙 數 名 詞 ）而 成 。

耶 路 撒 冷 雖 然 在 靑 銅 器 時 代 後 期 曾 被  

約 軎 亞 攻 下 （逬 十 1 ) ，在 他 死 後 也 占 領  

過 一 段 短 時 期 （士 一  8 ··約 1 3 9 0年 ） ，耶  

路 撒 冷 仍 在 迦 南 人 （耶 布 斯 人 ）手 中 （一  

21 ) ，直 到 主 前 1003年 被 大 衛 攻 取 （撒 下  

五 6 〜9 ) 。因 大 衛 把 約 榧 請 進 一 特 別 預 備  

的 帳 铄 （六 1 7 ) ，錫 安 便 成 爲 神 所 在 的 @ 
座 （詩 一 三 二 13 ) 。所 羅 門 在 9 5 9 年 建 造  

了 聖 殿 ，雖 在 5 8 6 年 毀 於 尼 布 甲 尼 撒 ，又  

於 520〜 5 1 5 年 由 所 羅 巴 伯 重 建 ，後 來 耶 穌  

帶 著 神 眞 正 的 平 安 進 入 其 內 （該 二 9 ) 。 

如 此 ，耶 路 撒 冷 是 Γ 大 君 王 的 城 J ( 詩 四  

八 2 ; 太 五 35 ) 。 F 生 在 錫 安 』似 乎 就 等  

於 與 神 的 救 恩 有 份 了 （詩 八 七 4 〜 5  ) ，不  

在 乎 他 原 來 的 國 籍 爲 何 （6 節 ；IC C， 

I I，頁 240 ; 參 加 四 26 ) 。這 城 的  

名 字 就 變 成 指 天 國 本 身 了 （來 十 二 2 2〜 

23 ) °
參 考 鲁 目 ·· K e n y o n， K ·， Jerusalem ·· 
E xcava ting  3000 Years o f  H is to ry， M e-

G raw -H ill, 1967. Payne, J. B., “Jeru-
salem ，” in ZPEB . Sim ons, J ., Jerusa lem  in 
the O T y Brill, 1952. Y adin , Y igael, ed., 
Jerusalem  Revealed^ Yale,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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רח 913 爲 י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13a &y) יךדו1  rd a ffj Ά  亮
9 13b ת1  ר y) י e r — )  份

yareah Ά
本 字 出 現 2 7 次 。月 亮 常 與 太־״ 陽 J 平  

行 ，是 神 所 創 造 ，用 來 管 黑 夜 ，定 節 令 ’

特 別 是 節 期 （詩 一 〇 四 19 ; 一 三 六 9 ) 。 

在 近 東 月 亮 發 出 足 夠 的 光 芒 ，藉 此 可 以 做  

許 多 顼 情 ，滿 月 時 的 夜 晚 也 可 以 行 路 。有  

人 認 爲 有 某 些 精 神 錯 亂 的 人 是 月 亮 害 的  

( 詩 一 二 一  6 ) 。 〔希 臘 文 中 癲־״ _ 的 J 
這 字 即 由 「 月 亮 』 和 『 抓 住 』 組 成  

( m oonstruck  ) ( 太 四 N י 24  W  ) 。以 字  

的 語 源 就 推 論 月 亮 引 起 道 種 疾 病 的 觀 念 在  

當 時 很 流 行 。參 較 英 文 hrnatic ( 精 神 異 常  

的 ）這 字 י 它 的 語 源 （編 按 ：l im a 爲 拉 丁  

文 的 ״ 月־ 亮 』 ）所 反 映 的 是 非 常 古 老 的 觀  

念 。 顯 然 י 月 亮 無 害 於 人 ， 但 正  

如  D ahood  所 觀 察 （ “ Psalm s，” in A B， 

III，頁 202 ) ，許 多 古 代 的 人 不 這 麼 想 。大  

衛 斷 言 它 不 能 傷 害 信 徒 。也 有 可 能 大 衛 心  

中 所 指 的 是 外 邦 神 祇 ：日 神 和 月 神 均 爲 虛  

無 。R. L. H .〕人 們 認 爲 月 亮 對 生 活 有 強 大  

的 影 響 力 。

在 南 巴 比 倫 的 吾 珥 和 米 所 波 大 米 西 北  

的 哈 蘭 ，月 神 「辛 （ Sin ) J 是 主 要 被 敬 拜  

的 神 。他 與 秩 序 和 智 慈 有 關 。在 亞 伯 拉 罕  

離 鄕 和 隨 從 神 之 前 ，這 兩 個 城 市 是 他 生 活  

中 很 深 的 根 。月 亮 的 運 行 被 人 仔 細 地 觀 察  

著 ，而 它 和 它 的 兒 子 太 陽 的 關 係 ，產 生 了  

各 種 兆 頭 。月 蝕 是 不 祥 的 預 兆 ，要 舉 行 特  

別 的 儀 式 以 避 免 任 何 災 禍 。如 此 ，月 神 對  

古 代 近 東 的 生 活 有 著 深 遠 的 影 響 。然 而 在  

以 色 列 卻 嚴 格 禁 止 這 種 敬 拜 （申 四 1 9 ) 。 

若 有 任 何 人 被 引 誘 做 這 事 ，就 要 被 石 頭 打  

死 （申 十 七 3 f f ) 。約 伯 爲 宣 吿 自 己 的 無  

辜 י 聲 明 他 從 未 被 任 何 天 體 引 誘 ，包 括 月  

亮 （伯 卅 一 261Γ. ) 。

在 以 色 列 ，月 亮 常 被 肯 定 爲 耶 和 華 所  

創 造 的 。它 沒 有 外 在 的 能 力 。因 此 上 耶 路  

撒 冷 過 節 用 不 著 密 怕 會 受 月 亮 傷 害 ’因 爲  

耶 和 華 一 定 會 保 護 他 們 （詩 一 二 一  6 ) 。 

作 爲 祂 的 受 造 物 ，月 亮 也 要 讚 美 耶 和 華  

( 詩 一 四 八 3 ) 。由 於 月 兜 是 受 耶 和 華 支  

配 的 ，故 約 密 亞 能 命 令 日 月 停 止 ，直 到 他  

打 完 戰 爭 （蛊 十 12Γ ) 。

當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來 臨 時 ，所 有 天 體 都  

將 受 影 響 。約 珥 說 到 日 月 變 爲 昏 暗 （珥 二  

1 0 ; 三 1 5〔H 4 : 1 5 〕 ） ， 月 亮 變 爲 血  

( 二 3 1 〔 Η  3 : 4 〕 ；·參 可 十 三 24 ; 路 廿  

一  25 ; 啓 六 12 ) 。赛 十 三 1 0 確 認 在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月 亮 必 不 放 光 。以 赛 亞 看 見 在  

新 的 世 代 中 再 也 不 概 要 月 亮 的 光 或 運 行 方  

式 （赛 六 十 19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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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趣 的 是 י 與 大 衛 家 所 立 י 治 理 以 色  

列 的 約 被 描 述 爲 如 月 亮 堅 立 （ 詩 八  

九 37 ) 。無 疑 地 ，逭 指 出 此 約 之 確 定 性 以  

及 暫 時 性 。只 要 月 苑 存 在 ，此 約 就 存 在  י
但 在 新 的 世 代 中 不 再 擺 要 月 亮 時 ，也 就 不  

再 需 要 逭 個 約 了 。

月 份

^ 蘭 文 י 意 爲 『新 月 』 י 亦 見 於 烏 加  

列 文 中 。本 名 詞 用 過 1 2 次 。在 閃 族 社 會 中  

時 間 的 基 本 單 位 是 月 （較 常 稱 爲  

見 該 字 ） י 特 別 是 在 設 立 節 期 上 。^ 份 的  

名 稱 後 加 上 y e raA 的 י 包 括 z/h׳，第 二 月  

( 王 上 六 י 37 西 弗 月 ）， 第 七 月  

( 王 上 八 2 ，以 他 念 月 ），和 加 / , 第 八 月  

( 王 上 六 3 8 ，布 勒 月 ） 。這 三 個 月 名 加 上  

，肋访，亞 策 月 ，可 能 是 古 迦 南 名 。其 中 二 個  

( 放 / 和 ’以加 ^2 ) 亦 發 現 於 腓 尼 基 文 中 。 

舊 約 更 常 用 數 字 來 表 示 月 份 —— 如 第 七 個  

月 等 等 。在 被 擄 和 歸 回 時 期 的 杏 卷 中  

( 斯 ，尼 ，亞 ） ，提 到 一 些 巴 比 倫 的 月 份  

名 稱 ：尼 散 、西 埒 、以 祿 、基 斯 流 、提  

別 、細 罷 特 。希 伯 來 人 計 算 日 期 是 用 陰 曆  

月 י 但 爲 了 與 陽 曆 一 致 י 他 們 大 約 每 三 年  

加 進 一 個 閏 月 。因 用 了 逭 個 方 法 ，春 天 的  

節 期 總 是 在 舂 季 來 臨 י 秋 天 的 節 期 總 是 在  

秋 季 來 到 。亦 見 ，6 1 3 b 。
籲

希 伯 來 文 直 譯 成 英 文 是  

a m onth  o f  d a y s，窓 爲 一 個 整 月 個被^־־；  

擄 的 女 子 要 被 納 爲 妻 之 前 י 可 以 哀 哭 父 母  

一 個 整 月 （申 廿 一  13 ) 。 『月 數 滿 足 J 可  

以 指 一 個 動 物 懷 胎 到 生 產 所 需 的 時 日 （伯  

三 6 ; 卅 九 2 ) 。同 樣 ，在 對 約 瑟 的 祝 福  

中 ，它 與 收 穫 有 關 י 即 『得 曰 頭 曬 熟 的 出  

產 佳 果 ，月 亮 所 產 出 的 佳 果 J ( 申 卅  

三 1 4 , 呂 本 ） 。有 些 事 件 是 用 月 來 計 筠  

的 。摩 西 被 他 母 親 藏 在 家 中 三 個 月 （出 二  

2 ) 。沙 龍 在 撒 瑪 利 亞 作 王 一 個 月 （王 下 十  

五 13 ; 參 亞 ^ -一  8 ) 。道 些 例 子 中 的 月 顯  

示 的 是 一 段 短 暫 的 時 間 ，但 用 於 蛩 度 痛 苦  

或 一 個 人 的 渴 求 時 ，意 思 是 已 經 過 了 很 長  

時 間 。約 伯 唉 歎 『我 也 照 樣 י 經 過 困 苦 的  

曰 月 ， 夜 間 的 疲 乏 爲 我 而 定 』 （ 伯  

七 3 ) ，以 及 「唯 願 我 的 贤 況 如 從 前 的 月  

分 ，如 神 保 守 我 的 日 子 』 （伯 廿 九 2 ) 。

參 考 書 目 ：C onteneau，G eorge，
L ife  in B abylon  a n d  Assyria^ N o rto n , 1966, 
H ooke, S. H ·， B abylonian  a n d  A ssyrian

R elig ion、 London: H utchinson House,
1953. Lilley，J·， “ C alendar ，” in ZPEB·

J .  E. H.

914  倒 栽 蔥 落 下 、 乖 僻

( 民 廿 二 ״32 )

ב רי 咖 י 吻 見 2159b

915 חו  רי ) י y er^h d j חה רי י י
( y fr ih b k ) י ירחך   耶 利 哥

本 名 字 出 現 了  3 8 次 。耶 利 哥 位 於 約 海  

平 面 下 尺״ 900 ，死 海 以 北 1 0 哩 。其 平 原  

因 一 稱 作 以 利 沙 泉 的 豐 富 水 泉 而 長 滿 綠  

草 。它 的 氣 侯 幾 乎 總 是 溫 暖 乾 燥 ，冬 天 舒  

適 ，3 ：天 炎 熱 。它 在 這 衷 控 制 了 一 些 沿 著  

亞 拉 巴 較 少 使 用 的 道 路 ，以 及 一 個 約 但 河  

的 永 久 性 渡 口 。現 在 人 所 稱 的 耶 斯 蘇 丹 堆  

丘 （ Tell es-Sultan י 編 按 ：T e l l ， Γ 堆  

丘 』 ，乃 古 代 城 市 被 毀 後 堆 積 而 成 ， 

參 2513a ) 是 舊 約 的 耶 利 哥 ，是 世 上 最 古  

老 的 有 城 牆 城 市 之 一 ，至 少 可 推 到 主 前 八  

千 年 。

在 經 過 長 途 曠 野 跋 涉 之 後 ，以 色 列 人  

在 約 扭 亞 帶 領 之 下 渡 過 約 但 河 י 紮 營 於 吉  

甲 。爲 了 在 西 岸 獲 得 一 個 立 足 點 ，他 們 勢  

必 要 佔 領 耶 利 哥 ，一 座 在 當 時 佔 地 五 至 八  

英 畝 的 城 市 ，周 圍 由 令 人 望 而 卻 步 的 城 牆  

緊 緊 圍 繞 。以 色 列 人 連 縝 六 天 繞 城 而 行 。 

第 七 天 י 他 們 繞 城 七 次 ，就 在 第 七 次 時 ’ 
神 在 號 角 聲 和 百 姓 的 呼 喊 聲 中 行 神 踉 使 城  

牆 塌 陷 了 ，耶 利 哥 城 的 居 民 全 然 敗 北 （窗  

六 ） 。只 有 喇 合 一 家 由 於 她 的 信 心 和 她 站  

在 以 色 列 這 邊 而 得 逃 脫 （搭 六 2 2 f ; 雅  

二 25 ) 。然 後 ，城 被 焚 燒 了 ，但 有 價 値 的  

器 皿 成 爲 耶 和 華 殿 中 寶 物 的 一 部 分 （祓 六  

2 4 ) 。耶 利 哥 的 陷 落 象 徴 了 神 的 權 能 和 要  

把 迦 南 地 賜 給 以 色 列 人 的 葱 願 ，並 且 堅 立  

了 約 逛 亞 接 替 摩 西 的 領 導 權 。攻 取 耶 利 哥  

的 這 種 乾 淨 俐 落 、一 了 百 了 的 方 式 ，提 供  

了 往 後 攻 城 的 標 準 。艾 城 要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攻 佔 （猶 八 2 ) 。道 些 大 能 的 翦 踉 也 向 迦  

南 地 的 居 民 見 證 出 以 色 列 是 一 股 不 可 忽 視  

的 力 觅 י 因 爲 神 站 在 他 們 這 一 邊 。基 遍 人  

認 淸 了 逭 一 點 ，便 假 冒 遠 方 人 和 約 逬 亞 立  

約 （辔 九 ） 。耶 路 撒 冷 亞 多 尼 洗 徳 聽 見 耶  

利 哥 和 艾 城 所 避 遇 的 事 後 ，召 集 四 王 聯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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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耶 路 撒 冷 ，商 議 共 同 對 抗 以 色 列 。由 於  

神 的 锊 助 ，此 聯 盟 完 全 失 敗 ，諸 王 見 殺  

( 褂 十 1 〜 2 8  ) 。

贾 司 丹 （G arstang  ) 和 肯 燕 女 士 （ K. 
K enyon ) 分 別 在 耶 利 哥 的 挖 掘 中 ，發 現 了  

重 要 的 古 器 物 ，這 對 耶 利 哥 陷 於 以 色 列 之  

手 這 論 題 引 發 了 極 大 的 爭 論 。G a rs ta n g 推  

論 在 主 前 十 五 世 紀 末 期 K י e n y o n 推 論 在 十  

四 世 紀 末 י 然 而 K e n y o n 宣 稱 · 約 逬 亞 所  

攻 取 的 這 個 城 市 幾 乎 沒 有 留 下 什 麼 痕 跡  

來 ，因 此 考 古 學 家 對 逍 個 城 市 本 身 、或 其  

陷 落 的 精 確 日 期 這 樣 的 難 题 並 不 能 提 供 太  

多 線 索 。

耶 利 哿 的 敗 亡 帶 來 了 約 诳 亞 對 任 何 膽  

敢 迅 建 它 之 人 的 咒 詛 （密 六 26 ) 。在 亞 哈  

王 的 時 代 י 伯 特 利 人 希 伊 肋 就 有 道 膽 子 ， 

結 果 換 得 兩 個 兒 子 的 死 亡 （ 王 上 十  

六 34 ) 。聖 經 提 到 此 城 是 便 雅 憫 和 約 瑟 二  

支 派 的 邊 界 ，颶 於 便 雅 憫 （逬 十 六 1 ， 7 ; 
十 八 12 ) 。在 大 衛 時 代 這 與 有 人 居 住 י 因 

大 衛 的 臣 僕 被 亞 捫 王 哈 嫩 筮 辱 後 ，在 此 休  

赉 了 一 段 時 間 （撒 下 十 1 〜 5  ) 。再 者 י 在  

以 利 亞 和 以 利 沙 的 時 代 י 有 一 先 知 學 校 在  

此 ，同 時 以 利 沙 行 奇 踉 治 好 了 變 鹽 的 水 源  

( 王 下 二  5 ，1 9 〜 2 2  ) °
參 考 替 目 ：G arstan g，Jo h n ， and  J. B. D .， 

T h e  S t o r y  o f  J e r i c h o ,  London: M arshall, 
M organ and Scott, 1948. G arstang , John , 

“The W alls o f  Jericho ,” P a l e s t i n i a n  

E x p l o r a t i o n  O u a r t e r l y  63: 1 8 6 9 6 ־ ־ . Ken- 
yon, K athleen, M ., D i g g i n g  U p  J e r i c h o ,  

London: Ernest Benn, 1957. Smick, E. B., 
A r c h a e o l o g y  o f  t h e  J o r d a n  V a l l e y  ,Baker י
1972，pp· 63 — 66· V incent，L. H .， “The 
C hronology o f  Jericho ,” P a l e s t i n i a n  

E x p l o r a t i o n  Q u a r t e r l y  63: 104f.
丄 E . H .

, לרי^ה y r i %  見  917a

916 爲 ירד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1 6 a  t l V  大 腿 、腰

9 1 6 b  t W  (ya rek a ) ה  כ ן י י
侧 面 、邊

大 腿 、腰 、邊 、根 基

「從 他 的 腰 出 來 的 （人 ） 』= 「子  

孫 j  ( R S V ，如 创 四 六 26 ) ，Γ從 他 的 身

艘 所 生 的 』 （士 八 3 0 ， ASV ) 。大 腿 代 表 

男 人 的 身 體 底 部 （ foundation  ) ( 如 Γ佩 劍 

之 處 』 ，參 士 三 1 6 ， 21 ) 以 及 生 命 的 源 

就 確 定 了י頭 。因 此 一 狻 手 放 在 大 腿 底 下 

圾 道 的 誓 言 ，此 法 特 別 在 族 長 時 期 通 行 

(參 创 廿 四 9 ) 。而 拍 打 大 腿 代 表 強 烈 的 

懊 悔 （結 廿 一 〗 2 ; 耶 卅 一  19 ) 。希 伯 來 

。( 人 體 認 到 女 性 大 腿 是 美 麗 的 （歌 七 1 
然 而 ，一 婦 人 被 猜 疑 行 了 姦 淫 ，就 要 喝 苦 

水 ，發 咒 起 笹 。若 她 有 罪 ，就 會 肚 腹 發 

大 腿 消 瘦 （民 五 2 1 f . ) ; 也 許 此 處 是י脹 

指 一 私 生 子 的 流 產 。本 字 亦 指 含 縣 （出 四 

十 22 ) 和 壞 （利 一  11 ) 的 『邊 』 ，以 及

。( 燈 台 的 『座 』 （出 廿 五 31 
無 怪 乎 天 使 在 毘 努 伊 勒 和 雅 各 摔 角 時 

換 了 雅 各 的 大 腿 。他 顯 出 較 強 的 力 跫 ，而 

且 指 出 雅 各 生 命 的 根 基 被 改 變 了 ，這 進 一 

步 由 他 改 了 名 字 表 示 出 來 。雅 各 的 瘸 腿 對 

他 而 言 是 一 個 永 久 的 提 醒 ，對 以 色 列 人 也 

有 一 個 永 久 的 提 醒 ，就 是 不 吃 大 腿 窩 的 筋 

(創 卅 二 2 5 ，3 1 f .編 按 ：中 國 人 古 時 稱 猶 

太 敎 爲 挑 筋 敎 ，即 與 此 有 關 ，但 他 們 自 稱

爲 一 賜 樂 業 敎）。

y a rA :« 彳則面、邊 、後 面 、末 端 或 最 遠 的 

部 分 、最 內 的 部 分 、深 處 、深 凹 之 底 部 

它 出 現 2 8 次 。本 字 指 任 何 事 物 的 背 後 

或 锻 遠 的 部 分 。它 用 於 指 一 建 築 物 的 後 

面 、邊 境 延 伸 之 處 （創 四 九 13 ) 、山 地 的 

呂 本 ） 、洞 穴 的 最 深י 盡 邊 （士 十 九 1 
處 ，以 及 船 的 底 舱 （傘 一  5 ) 。 『利 巴 嫩 

極 深 之 處 』指 高 大 的 香 柏 樹 生 長 的 地 方  

(王 下 十 九 23 ) 。陰 間 亦 被 稱 爲 坑 中 極 深 

。( 之 處 （赛 十 四 15 ; 參 結 卅 二 23 
扱 遠 的 地 方 ，特 別 是 遙 遠 的 北 方 ，被 

認 爲 是 遠 離 神 之 處 。除 埃 及 以 外 所 有 國 家 

因 爲 有 沙 漠 和י必 須 從 北 方 來 到 耶 路 撒 冷 

在 那 些 最 遠 之 地 ，他י所 以י海 洋 的 阻 隔 

們 認 爲 神 的 敵 人 在 那 與 聚 集 ，計 劃 攻 擊 耶 

路 撒 冷 。耶 利 米 看 見 那 將 使 耶 路 撒 冷 毀 滅 

的 來 源 是 「一 大 國 被 激 励 ，從 地 極 來 到 J 
(耶 六 22 ; 參 廿 五 32 ; 五 十 41 ; 結 卅 八 

九 2 ) 。深 處 甚 至 可 以 延 伸 到 地15־ ;州 6 י 
球 的 另 一 邊 。巴 比 倫 企 圖 統 治 全 世 界 ，斷 

在 北 方 的י言 說 ：『我 要 坐 在 聚 會 的 山 上

。( 極 處 』 （赛 十 四 13 
雖 然 深 處 是 神 的 反 對 者 的 一 個 隱 匿  

處 ，他 們 仍 逃 不 過 祂 的 錐 握 。神 要 從 地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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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回 祂 的 百 姓 （耶 卅 一  8 ) 。錫 安 山 被 象  

徴 性 地 放 在 北 方 י 顯 示 神 的 城 統 管 著 全 世  

界 （詩 四 八 2 ) 。 〔此 字 也 有 一 個 不 那 樣  

被 強 調 的 用 法 י 僅 僅 意 爲 任 何 東 西 的 『末  

端 j  ( 出 廿 六 2 2 〜 2 3  : 王 上 六 16 : 結 四  

六 19 ) 。詩 四 八 2 的 意 思 可 能 只 是 說 聖 殿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的 北 端 י 雖 然 一 般 的 蒞 法 是  

上 面 說 的 錫 安 象 徴 性 地 被 脰 於 極 北 之 處 。 

道 個 觀 點 的 另 一 說 法 是 י 錫 安 象 徴 性 地 比  

成 北 方 的 山 י 腓 尼 蕋 人 視 爲 神 聖  

的  Z aphon  ( 編 按 ：參 bי 1953 517   ) 。R ，

l . η נ .
J .  E . H .

917 颤 לרע  抖 僅 用 於 片 語

W r ‘ ό / d 「他 的 心 （魂 ）向 他

顗 抖 _ !，即 在 恐 懼 和 苦 惱 中

衍 生 詞

9 1 7 a  t W  慢 子

本 字 出 現 2 1 次 。由 於 帳 棚 是 用 幔 子 做  

的 ，此 二 字 在 舊 約 中 常 平 行 出 現 。帳 棚 的  

顏 色 相 當 暗 （歌 一  5 ) ，孩 子 們 铒 忙 支 搭  

( 耶 十 20 ) 。在 戰 爭 的 時 候 ，它 們 連 同 一  

切 羊 群 和 物 品 都 被 掠 去 （耶 四 九 2 9 ;  
四 20 ) 。會 藉 是 用 十 幅 幔 子 作 的 ，這 些 幔  

子 是 用 撚 的 細 麻 ，和 藍 色 、紫 色 、朱 紅 色  

線 織 成 的 （出 廿 六 1 ) 。兩 組 幔 子 用 一 連  

串 環 扣 相 連 。帳 幕 以 上 的 罩 棚 是 ־̂ ^一 幅 用  

山 羊 毛 織 的 幔 子 ，有 半 幅 幔 子 要 垂 在 後  

頭 。約 櫃 被 視 爲 住 在 幔 子 斑 （撒 下 七 2 ;  
代 上 十 七 1 ) 。在 象 徵 的 筆 法 中 י 神 被 描  

述 爲 鋪 張 穹 蒼 如 鋪 帳 棚 （或 幔 子 ，詩 一 〇  

四 2 ) 。如 此 便 強 調 出 祂 不 费 什 麼 力 י 但  

完 全 掌 管 。

有 趣 的 是 ，所 有 會 縣 的 幔 子 均 寬 四 肘  

( 六 呎 ） ，這 是 埃 及 水 平 織 布 機 的 標 準 寬  

度 —— 只 有 外 院 的 帷 子 爲 五 肘 。道 多 出 的  

一 肘 可 能 是 低 手 把 的 織 布 機 （ low hand  
loom  ) 所 織 的 一 段 ，其 寬 大 約 一 肘 。

在 神 藉 著 受 苦 的 僕 人 所 做 偉 大 的 救 贖  

之 工 後 י 其 結 果 可 從 對 以 色 列 人 的 命 令 中  

預 先 看 見 ： 要־״ 擴 張 你 帳 幕 之 地 י 張 大 你  

居 所 的 幔 子 』 （赛 五 四 2 ) 。道 個 勸 勉 意  

謂 著 神 的 啓 示 所 接 觸 到 的 人 們 愈 來 愈 多 。 

參 考 害 目 ：D ickson，H . R· P·， “ The T en t 
and  Its Furnish ings,” in P eople and

C ultures o f  the M idd le  E ast9 ed. A ilon 
Shiloh, R andom  H ouse, 1969.

J .  E . H .

918

919

p v  I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918a לגי! ( y e r e q )綠色

918b :יי· ( Ι /ά ν ά ς τ )草 本 植 物 、草

類

918c יריכז “ 知 初 青 綠 之 物 僅

見 於 伯 卅 九 8
918d היו ר ו (yeraqbn) 霉 、淡 色

、青 灰 色

918e (yWaqraq) ירהןרלו
、淡 綠 色 的

呈 綠 色 的

לרה (y S ra g )  I I 吐 唾 沐

ון רק ן  〜知0537^ 見  918d 
見 ירלורה  918e

920 ש  “ ；ר S r a s A ) 拿 到 、奪 取 、繼 承 、 

“ 奪 繼 承 權 、 占 有 、搶 奪 、成 爲 繼  

承 人 、 使 貧 困 （ Q al ) ; 成 爲 貧  

窮 、使 貧 困 、是 窮 的 （ N iphal ) ; 
吃 光 （P iel ; 申 廿 八 4 2 ，蝗 蟲 吃 光  

了 樹 木 和 地 褒 的 出 產 ） ；绳 承 、逐  

出 、 趂 出 、奪 取 、 5文 壞 、使 貧 窮  

( H iphil )

衍 生 詞

9 2 0 a 產 לר^ה  業 僅 見 於

民 4 四 18 
9 2 0 b ה  ^ ר י  ( ^ r i i s h s h a ) 產 業 、绝

承 $
9 2 0 c ת+  ^ ר  ( r e s h e t ) 網 

9 2 0 d ש+  ר מו  ( m d r & s h ) 產 業  

920e ) מור^דדו־  m d r d s h a ) 產 業

本 字 與 它 的 衍 生 詞 （除 了  rey/zw) 共  

用 了  2 6 0 次 。在 民 事 上 ，本 励 詞 的 意 思 是  

成 爲 一 個 繼 承 人 （參 耶 卅 二 8 ) 。在 軍 事  

上 ，它 的 窓 思 是 藉 著 征 服 並 驅 逐 某 地 區 的  

現 有 居 民 而 對 那 地 取 得 控 制 。由 此 本 字 便  

有 了 以 下 的 葱 義 ：奪 取 、逐 出 、趂 出 和 搶  

奪 0

產 業 和 約  

在 以 色 列 歷 史 中 י 本 字 根 在 與 約 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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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有 雙 沮 的 語 氣 י 就 是 繼 承 和 奪 取 。神 與  

以 色 列 人 立 約 ，使 他 們 成 爲 祂 自 己 特 別 的  

子 民 （如 出 十 九 5 f . ) 。在 以 色 列 這 邊 ，道  

約 主 要 的 好 處 是 應 許 他 們 會 得 一 產 樂 י 亦  

即 承 受 一 塊 土 地 ，在 那 谟 他 們 可 以 發 展 成  

一 個 聖 潔 的 國 家 （創 十 五 8 : 出 六 8 ) 。 

然 而 以 色 列 在 佔 領 一 塊 土 地 之 前 י 已 在 埃  

及 成 爲 一 個 民 族 。因 此 如 要 成 爲 一 個 國  

家 י 他 們 必 須 先 取 得 一 塊 土 地 。他 們 離 開  

埃 及 י 在 西 乃 立 約 י 然 後 繼 續 要 得 巴 勒 斯  

坦 爲 業 。但 是 י 從 西 乃 之 後 直 到 進 攻 巴 勒  

斯 坦 的 第 一 場 勝 仗 ，中 間 經 過 了 四 十 年 。

申 命 記 對 於 得 應 許 之 地 的 觀 點  

申 命 記 的 背 景 是 以 色 列 民 經 過 長 年 曠  

野 漂 流 後 י 準 備 開 始 進 佔 迦 南 。 所  

以 2 ^ 0 ־̂ 在 申 命 記 中 出 現 的 次 數 圾 多 ，申 

命 記 所 敍 述 攻 佔 迦 南 之 程 序 中 強 調 百 姓 必  

須 按 照 西 乃 所 頒 的 律 法 來 生 活 ，才 能 得 到  

神 在 爭 戰 時 的 幫 助 （申 六 17fT ) 。扱 重 要  

的 是 י 他 們 必 須 確 贲 過 公 義 的 生 活 （申 十  

六 2 0 ) 。爲 此 神 會 負 贲 铒 助 他 們 打 敗 諸 國  

而 得 迦 南 （申 十 二 29 ) 。然 而 在 神 可 以 行  

動 以 前 ，百 姓 必 須 先 來 到 這 塊 地 。也 就 是  

說 ，如 果 他 們 期 望 神 征 服 他 們 的 敵 人 י 就  

必 須 以 信 心 回 應 י 將 自 己 的 生 命 脰 於 戰 場  

的 危 險 中 。換 句 話 說 י 他 們 必 須 擺 上 自 己  

才 能 得 到 應 許 。只 要 他 們 順 服 ，神 就 舍 從  

他 們 面 前 趕 出 逭 一 切 國 民 ，即 使 他 們 比 以  

色 列 人 更 大 更 強 （申 七 1 ; -i-一  23 ; 卅 一  

3 ; 詩 四 四 2 f . ) 。申 命 記 預 期 י 如 翮 必  

要 י 神 會 用 特 別 的 方 法 趕 出 這 些 國 民 י 好  

比 打 發 『黃 蜂 J 到 他 們 中 間 （申 七 20 ) 。 

在 此 ，有 一 個 很 逭 要 的 平 衡 在 神 的 作 爲 和  

百 姓 回 應 的 參 與 之 間 ，二 者 在 完 成 神 的 目  

的 上 均 是 必 須 的 （申 九 3 ) 。無 疑 是 神 給  

他 們 這 地 並 使 他 們 爭 戰 得 勝 而 得 逭 地 ；然  

而 他 們 必 須 對 逭 應 許 有 所 回 應 י 在 得 迦 南  

的 琪 上 主 励 參 與 י 以 使 神 的 計 则 得 以 货  

現 。進 一 步 說 ，神 透 過 祂 的 百 姓 行 事 ，但  

也 透 過 自 然 界 和 環 境 行 琪 ，使 結 果 盡 善 盡  

美 °
攻 佔 迦 南 有 一 個 全 然 道 徳 上 的 蕋 礎 。 

創 世 記 說 亞 伯 拉 罕 不 能 擁 有 這 塊 地 ，因 爲  

亞 摩 利 人 的 罪 联 還 沒 有 滿 盈 （ 創 十  

五 16 ) 。利 十 八 2 4〜 3 0 敎 導 說 一 י 地 居  

民 的 道 徳 情 況 ，讓 他 們 佔 有 那 地 ，或 是 使  

那 地 趕 出 他 們 。以 色 列 從 亞 摩 利 人 手 中 奪

取 迦 南 地 的 原 因 ，是 它 居 民 的 罪 孽 多 到 神  

不 再 允 許 他 們 佔 有 那 地 。以 此 來 看 ，以 色  

列 成 爲 神 密 判 道 些 國 民 的 工 具 （申 九 1〜 

5 ; 十 八 12 ) 。正 如 後 來 亞 述 是 神 用 來 懲  

罰 猶 太 人 的 杖 一 樣 （赛 十 5f. ) 。以 色 列 所  

以 能 趕 出 亞 縻 利 人 ，不 是 因 爲 她 比 他 們 強  

大 י 或 更 髙 贵 ，而 馑 僅 因 爲 以 色 列 在 神 的  

主 榴 之 下 作 祂 密 判 的 工 具 ，並 且 唯 獨 因 爲  

祂 的 愛 ，使 他 們 承 受 這 地 爲 業 （申 四 37 
f . ) 。在 這 衷 立 下 了 一 個 明 確 的 神 學 模 式 。 

約 帶 來 產 業 的 承 受 ，但 人 必 須 來 到 這 個  

產 業 前 面 才 能 得 到 它 。並 且 他 在 獲 得 這  

產 業 時 י 必 須 願 意 面 對 所 有 的 對 手 。不  

過 贸 際 上 ，打 敗 對 手 讓 他 們 得 到 產 業 的 乃  

是 神 。

〔甚 至 在 屬 世 的 層 面 上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另 一 個 理 由 ，就 是 迦 南 在 十 五 〜 十 四 世  

紀 名 義 上 屬 於 埃 及 帝 國 ，就 在 那 時 漸 漸 脫  

離 它 的 控 制 。以 色 列 人 在 埃 及 所 受 的 苦  

役 י 已 經 爲 神 所 賜 的 每 一 寸 迦 南 地 付 淸 了  

代 價 ！ R. L. H . 〕

在 驅 逐 和 毀 滅 其 居 民 而 擁 有 這 地 之  

後 ，以 色 列 人 開 始 定 居 下 來 ，並 建 立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其 基 礎 爲 順 服 神 的 愛 （申 —־1  
31Γ ) 。爲 了 使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能 寅 現 ，神 賜  

律 法 給 他 們 作 爲 產 業 （申 卅 三 4 ) 。只 要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能 持 續 下 去 ，這 地 就 永 遠 爲  

他 們 所 有 （代 上 廿 八 8 ) 。他 們 對 這 地 的  

所 有 權 是 永 久 的 ，但 佔 有 權 則 要 看 他 們 對  

神 的 順 服 。如 果 他 們 轉 離 神 而 隨 從 可 憎 的  

異 敎 風 俗 ，他 們 就 失 去 住 在 那 裏 的 權 利 。 

然 而 只 要 他 們 順 服 神 י 祂 就 會 胬 助 他 們 克  

服 敵 人 ，允 許 他 們 繼 續 佔 有 那 地 （如 代 下  

廿 5 〜 1 7  ) °

以 色 列 的 回 應  

在 約 窗 亞 領 導 之 下 י 以 色 列 人 趕 出 許  

多 國 家 י 佔 領 了 大 部 分 土 地 （畨 十 二 ） 。 

然 而 仍 有 許 多 未 得 之 地 （辔 十 三 1 〜 6  ; 士  

一 ） 。神 利 用 所 留 下 的 各 族 試 驗 以 色 列  

人 ，要 知 道 以 色 列 焐 否 肯 完 全 遵 行 律 法  

( © 廿 三  12f. ; 士 二  3 ，21ff. ) 。當 以 色  

列 墮 落 敬 拜 假 神 時 י 他 們 變 得 軟 弱 ，且 遭  

到 神 的 愤 怒 ，使 逭 些 國 民 來 壓 迫 以 色 列 。 

但 當 他 們 回 轉 向 神 י 祂 就 拯 救 他 們 。這 個  

模 式 不 斷 循 環 י 直 到 以 色 列 人 被 擄 到 巴 比  

倫 （尼 九 2 6 〜 3 1  ) 。在 道 之 前 ，他 們 遭 到  

各 種 不 幸 ，爲 要 引 他 們 悔 改 。但 是 大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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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 行 事 頑 梗 一 直 悖 逆 י 所 以 神 就 讓 其 他  

國 家 佔 據 他 們 的 地 י 作 爲 祂 公 正 的 懲 罰  

( 結 七 2 4 : 卅 三 2 3〜2 4 ) 。到 了 波 斯 带  

國 時 一 י 些 餘 民 回 來 定 居 י 但 退 他 們 能 否  

繼 續 據 有 這 地 ，仍 然 要 猎 是 否 同 樣 地 遵 從  

神 的 律 法 （參 結 九 10〜 1 5 ) 。

詩 篇 中 關 於 產 業 的 觀 念  

詩 笳 強 調 能 承 受 地 土 的 人 是 那 些 敬 畏  

耶 和 華 的 （廿 五 1 2 Γ ) 、等 候 耶 和 華 的  

( 卅 七 9 ) 、謙 卑 人 （卅 七 11 ) ，蒙 耶 和  

華 賜 福 的 （ 卅 七 22 ) 和 義 人 （ 卅  

七 2 9 ) ，藉 此 建 立 在 這 塊 地 上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神 立 約 的 人 就 得 到 一 份 產 業 ，但 他  

們 必 須 採 取 行 動 來 取 得 它 ，而 且 必 須 生 活  

正 直 以 保 持 他 們 的 產 業 。這 個 觀 念 無 疑 就  

是 八 福 的 背 砑 —— 「溫 柔 的 人 有 福 了 י  因  

爲 他 們 必 承 受 地 土 』 （太 五 5 ) °

末 世 的 用 法  

當 先 知 們 預 見 神 在 末 世 建 立 祂 的 政 權  

時 ，他 們 採 用 了 和 有 關 的 主 題 。百  

姓 將 經 驗 一 次 「新 的 出 埃 及 』 ，他 們 將 再  

度 得 這 地 爲 業 （耶 卅 3 ) 。以 费 亞 指 望 一  

個 曰 子 來 到 ，他 們 的 後 裔 要 得 多 國 爲 業 ， 

即 列 國 亦 將 成 爲 神 的 子 民 而 不 是 在 戰 場 上  

打 敗 他 們 （赛 五 四 3 ; 參 摩 九 12 ) 。由 於  

百 姓 都 被 改 變 要 行 公 義 ，他 們 將 永 遠 得 這  

地 爲 業 （赛 六 十 21 ) 。這 個 觀 念 也 帶 到 新  

約 中 ：信 衆 有 得 產 業 的 應 許 י 但 在 完 全 享  

受 這 應 許 之 前 י 必 須 先 征 服 他 們 ^ 大 的 敵  

人 撒 但 。

m d r a s k 產 業

在 伯 1 b־  1 1 ， ( 直 譯 作  

『我 心 的 產 業 j  ) 譯 爲 「我 心 所 想 望 的 J 
( RSV ; 和 合  ·· A S V 作 『 思 想  

[ thoughts  ] J ·· B D B 作 『 我 珍 視 的 思  

想 J ) 0

w a r a M a 產 業 、繼 承 之 物 （ ASV ; 參 結  

卅 三 2 4 ，R S V 作 持 有 ） 、 继 承 物  

( ASV ; 出 六  8 )

， ΜΛβί 網

出 現 2 2 次 。網 是 用 來 捕 捉 獵 物 的 工  

具 ，如 鳥 類 （箴 一  17 ) ; 它 是 用 繩 子 織 起  

來 的 。有 時 一 張 網 鋪 在 一 個 坑 上 ，當 勋 物

掉 入 洞 中 就 陷 在 網 內 。它 也 是 指 祭 塊 下 的  

銅 網 ，向 下 延 伸 （或 放 在 中 間 [ ? ] ) 到  

半 腰 י 在 它 四 角 上 有 四 個 銅 環 （出 廿 七 4 
f . ; 州־八 4「· ） 。當 與 m ϋ Ά  r w ork  ( 工 齡  

品 ） 』連 用 時 譯 作 網 狀 物 （n e tw o rk 〉 。

本 字 以 隱 喩 用 法 描 述 人 們 中 了 敵 人 的  

圈 套 。惡 人 鋪 下 網 羅 以 擊 敗 義 人 （詩 一 四  

〇 5 ) ，傲 慢 者 以 諂 媚 設 網 羅 （ 箴 廿  

九 5 ) ，然 而 他 們 經 常 被 自 己 的 行 爲 陷 住  

( 伯 十 八 8 ) 。衆 祭 司 和 君 王 也 設 網 羅 使  

百 姓 入 罪 （何 五 1 ) 。另 一 方 面 ，神 將 網  

撒 在 不 順 服 的 以 色 列 人 （何 七 12 ; 結 十 二  

13 ; 十 七 20 ; 參 較 十 九 8 ) 和 法 老 （結 卅  

二 3 ) 身 上 י 意 思 是 他 們 必 被 俘 擄 。這 種  

描 述 方 式 來 自 眞 苡 的 生 活 ，因 爲 在 A N E P 
288 — 幅 圆 诳 中 一 位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王 把 他 的  

敵 人 裝 在 一 個 網 中 （參 哀 一  13 ) 。然 而 義  

人 由 於 以 完 全 信 靠 的 態 度 呼 求 神 ，他 們 的  

保 障 י 而 得 以 脫 離 惡 人 的 網 羅 （詩 廿  

五  15 ; 卅 一  4 ) 。

參 考 會 目 ：M iller， Patrick  D■， “The G ift 
o f  G od: T he D euteronom ic Theology o f 
the L an d ，” In terp ־65 451 :23  ־ . R ichard- 
son , TW B, p. 112. W einfeld, M oshe, 
D euteronom y and  the  D euteronom ic Schoo l9 
O xford: C larendon, 1972.

J .  E . H .

見  1905b 

ש 921 存 י 在 、有

僅 在 箴 八 21 —處 作 名 詞 货 財 用 。其 他  

地 方 它 作 一 質 詞 ，引 人 注 意 一 個 事 物 或 性  

質 的 存 在 或 出 現 ，是 否 定 詞 ，吵如 的 反 義  

詞 。通 常 後 面 接 一 名 詞 ，如 ז 埃 及 有 糧 J 
( 創 四 二 1 ) 。它 以 逭 種 用 法 引 人 注 意 到  

神 在 世 上 帶 著 能 力 與 祂 的 子 民 同 在 （參 撒  

上 十 七 46 ; 削 廿 八 16 ) 。偶 而 一 個 名 詞  

放 在 之 前 י 作 爲 特 別 的 強 調 （如 撒 上  

廿 一  4 ) 。與 分 詞 連 用 時 ，強 調 有 一 個 顯  

示 出 励 詞 所 表 達 之 行 勋 或 性 質 的 人 ’如  

『 裝 作 富 足 的 ， 卻 一 無 所 有 ■I ( 
所/7，似心/办，箴 十 三 7 ) 。它 也 可 以 在 動 詞  

( 編 按 ：或 分 詞 ）之 前 加 一 代 名 詞 字 尾 ’ 
指 示 動 詞 所 表 示 的 勋 作 贲 際 上 是 那 人 的 行  

爲 （如 創 廿 四 4 2 ，49 ) 。在 問 句 之 後 ’它  

可 以 單 獨 存 在 表 示 一 個 肯 定 的 答 葰 （參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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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九 I l f . ) 。然 而 在 問 句 中 ，它 可 表 示 對  

所 問 之 艰 有 疑 問 י 如 「外 邦 人 虛 無 的 神  

中 י 有 能 降 雨 的 麼 ？ ■I ( 耶 十 四 22 ) 。 

它 經 常 與 介 系 詞 / 一 起 表 示 擁 有 菜 物 ，如  

Γ 使 我 充 足 J ( 削 卅 三 11 ) 。 與 以  

/ 開 頭 的 不 定 詞 連 用 ，暗 示 該 勋 作 的 可 能 性  

( 如 代 下 廿 五 9 ) 。它 也 與 興 他 表 示 地 方  

的 介 詞 和 副 詞 一 起 出 現 （如 牮 四 11 ; 士 四  

20 ) 。與 V r 或 ·/·川 （和 ）連 用 時 表 示 伴  

隨 。 ·如 /1以 在 民 九 2 0 f ,譯 作 「 有  

時 J 。 有 趣 的 足 輝 作  

־1 你 們 若 有 意 J ( 创 廿 三 8 ) 。

J .  E . H .

ב 922 ש 坐 י 、留 下 、居 住

衍 生 詞

922a ת+  שכ  (shebet)良 位 、给 所  

922b הו  כ שי  ( s M b a ) 寄 居 愤 見 於  

撒 下 十 九 33 
922c 11?7) &מו^זב־  s h & b )座 位 、集

食

922d ) תו^זכ+  t d s h d b ) 寄 居 者

本 動 詞 用 了  1 ,0 9 0次 。字 根 ， / A 出 現  

在 大 部 分 閃 族 語 言 中 ，現 也 發 現 於 烏 加 列  

文 r 坐 J 。一 個 新 的 發 展 是 當 或  

亞 喀 得 文 與 h /加 『王 位 』一 同 出  

現 時 ，本 励 詞 有 『登 上 王 位 ■1的 意 思 （如  

王 上 一 46 ) 。

有 人 推 論 這 個 動 詞 從 未 用 來 指  

耶 和 華 『居 住 』在 地 上 或 向 以 色 列 人 顯  

現 。根 據 這 個 觀 點 י 勋 詞 和 其 衍 生  

詞 就 被 保 留 來 表 達 嵆 約 中 神 的 內 住 或 祂  

『搭 帳 棚 與 人 同 住 ■1的 觀 念 。聖 經 通 常 燈  

說 ，耶 和 華 是 住 在 天 上 （詩 二 4 : 九 7 ; 
廿 九 10 ; 五 五 20 ; — Ο 二 13 ; 哀  

五 19 ) ，或 Γ 坐 在 二 湛 [路 啦 上 j  ( 撒 上 四  

4  ; 撒 下 六 2 = 代 上 十 三 6 ; 王 下 十  

九 】 5 ; 詩 九 九 丨 ） 。在 說 到 耶 和 華 住 在 天  

上 或 錫 安 時 ，其 思 想 是 表 示 祂 被 锌 爲 王 。 

祂 也 ״ 用־ 以 色 列 的 讚 美 爲 资 座 』 （或 作  

Γ 在 以 色 列 的 讚 美 中 被 尊 爲 王 』 ··詩 廿 二  

3 ) ，也 許 弪 轉 喩 聖 所 י 即 讚 美 耶 和 華 之  

處 。我 們 不 要 把 1基 路 1伯 的 槪 念 和 約 概 過 於  

緊 密 相 連 ，因 爲 這 勋 詞 的 意 思 不 焐 「住 在  

其 內 《! ，而 噬 璐 啪 在 聖 經 他 處 用 於 指 耶 和  

華 各 種 的 自 我 顯 示 （如 詩 十 八 1 0 ; 結

一 1 ， 10 ) 。根 據 Μ . W o u d s tra，這 種 用 語  

『是 用 來 引 導 敬 拜 者 注 意 天 上 的 聖 所 及 天  

上 居 於 其 中 者 ，地 上 的 副 本 爲 其 忠 實 的 影  

J ( M . W oudstra , The A r k  o f  the  
Cavern/，" ，1965， M  70 ) 。那 麼 ·!?Λδ/cYm 就  

延 地 上 啊 時 的 居 所 ，但 如 所 羅 門 所 問 的  י
־1 神 梁 β 住 （砂 他 6 , 永 久 地 ）在 地 上  

麼 ？ j  ( 王 上 八 28 ) 。答 案 是 淸 楚 的 。另 

一 方 面 ，可 能 有 人 钤 推 論 說 一 些 經 文 提 到  

耶 和 華 在 地 上 的 居 所 是 在 約 概 之 上 ，如 詩  

九 1丨：「應 當 歌 頌 居 錫 安 的 耶 和 華 』 。關 

於 祂 坐 在 二 噬 璐 啪 上 的 陳 述 也 可 能 是 指 約  

櫃 °
這 個 動 詞 也 用 在 人 身 上 。 Qal 

字 幹 的 用 法 可 分 爲 四 類 ：1. 坐 在 任 何 東 西  

上 ：2 .保 持 、停 留 、徘 徊 ；3 . 住 在 屋 內 、 

城 圾 、領 土 上 ；4. 一 個 地 方 、城 市 或 國 家  

有 人 居 住 。

第 一 類 包 括 一 些 特 別 的 情 況 ，如 審 判  

者 坐 著 審 判 （詩 九 4 ; 赛 十 1 3 ; 出 十  

八 י ( 14 以 及 君 王 坐 在 他 們 的 王 位 上 （王  

上 一 ( י 46 35  。第 二 類 通 常 後 面 接 著 一 個  

地 方 （直 接 受 格 ）或 一 個 人 （間 接 受  

格 ） ，甚 至 無 生 命 的 東 西 י 如 弓 也 能 『仍  

哲 』堅 硬 （創 四 九 24 ) 。第 三 類 中 ，有 一  

處 是 神 學 上 關 鍵 性 的 經 節 ：赛 四 五 1 8。神  

造 大 地 是 爲 了 居 住 ，亦 即 使 人 居 住 其 上 ’ 
並 非 要 使 之 成 爲 荒 涼 或 混 沌 。此 處 最 常 用  

的 字 形 之 一 是 Q a l主 動 分 詞 ，居 住 者 、居 

民 （據 B D B 所 算 有 2 1 5 次 ） 。因 此 當 先  

知 們 預 言 俊 入 者 的 土 地 要 變 爲 荒 涼 無 人  

時 י 他 們 說 它 是 Γ 無 人 居 住 』 （原 文 爲 沒  

有 居 民 ，费 六 11 ; 耶 四 7 ; 番 二 5 ) 。這  

種 人 口 滅 絕 的 相 反 情 況 是 第 四 類 ’ 一 地 、 

一 城 或 一 個 Γ 爲 人 所 居 J ( 赛 十 三 20 ; 耶  

十 七 6 ; 結 廿 六 20 : 亞 二 4 〔 Η  8 〕 ） 。

這 個 励 詞 的 P ie l字 幹 用 過 一 次 （結 廿  

五 N י ( 4 ip h a l字 幹 用 過 1 5 次  HiphU י

字 幹 約 4 0 次 ，H o p h a l字 幹 三 次 。

座 位 、居 所 、地 方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作 爲 苡 名 詞 （ 而  

非 的 不 定 詞 ）的 僅 有 六 例 。其 驻 本  

意 義 從 它 用 作 所 羅 門 5? 座 上 的 座 位 表 達 出  

來 （王 下 十 19 : 代 下 九 18 ) 。原 文 直 譯  

作 『坐 的 地 方 J 。

在 摩 六 3 ，它 是 指 Γ骚 力 之 座 位 或 资  

座 j 。此 抽 象 意 義 是 以 座־״ 位 』爲 法 官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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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或 齊 座 之 卯 用 術 語 。參 較 烏 加 列 文 中 有  

例 子 可 爲 逭 個 新 意 義 之 佐 證 °
俄 3 用 它 來 指 以 東 的 居 所 。民 廿 ― 15 

和 撒 下 廿 三 7 說 明 它 的 用 法 是 位 脰 、所 在  

或 地 點 （ spot ) 。前 者 說 到 Γ亞 珥 的 位 置  

( 或 所 在 ） j ，而 後 者 說 的 是 Γ他 們 就 在  

這 地 點 （ on  the spo t י 當 場 ）被 焚 燒 J 。 

逭 些 用 法 與 州 & /沿6 在 王 下 二 1 9 和 結 八 3 

的 用 法 相 似 （見 下 ） °

shW & 旅忌
這 個 字 形 僅 見 於 撒 下 十 九 3 2 〔 H 

3 3 〕 。它 極 不 尋 常 ，因 爲 字 首 ·VW很 少 舍  

這 樣 被 省 略 ，卻 在 字 中 揷 入 一 個 好  

似 受 到 字 根 回 轉 』的 影 響 。更 正 後  

的 讀 法 （編 按 ：此 處 並 非 馬 所 拉 文 士 所 改  

之 Q e re，可 能 是 後 來 學 者 所 改 ，參 BHS 

之 旁 註 ）是 ，意 義 就 淸 楚 了  ：『在  

他 旅 居 期 間 J 或 Γ 在 他 居 留 的 時 候 ° <־

座 位 、集 會 、住 處 、居 民  

這 個 陽 性 名 詞 出 現 4 5 次 。在 其 意 義 中  

最 基 本 的 是 大 衛 或 掃 羅 在 宴 席 上 的 座 位  

( 撒 上 廿 九 1 8 ， 25 ; 參 伯 廿 九 7 ) ’或 甚  

至 是 推 羅 王 心 中 想 像 出 來 ，在 衆 神 之 中 的  

座 位 （結 廿 八 2 ) 。集 體 來 卷 ^ 許 多 座 位  

在 一 起 ，是 指 開 會 （ sitting ) 或 甚 至 是 集 會

( assembly ) י 包 括 官 員 （王 上 十 5 ) 、 

褻 慢 人 （詩 一  1 ) 、或 長 老 （詩 一 〇  

七  32 ) °
其 次 ，一 城 市 、部 族 或 國 民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就 以 此 稱 呼 （創 十 3〇 ; 廿 七 39  ··民  

十 五 2  ; 卅 一  10 ) 。錫 安 被 稱 爲 耶 和 華 的  

居 所 （詩 一 三 二 13 ) ，甚 至 房 屋 也 可 被 稱  

爲 住 處 （利 廿 五 29 ; 出 十 二 2 0 等 ） 。那  

麼 住 在 其 內 的 人 們 就 稱 爲 居 民 或 居 住 者  

( 撒 下 九 1 2 ) 。

有 幾 個 不 常 見 的 應 用 ：一 城 的 位 脰 或  

地 勢 （王 下 二 1 9 ) ，偶 像 的 座 位 （結  

八 3 ) ，或 以 轉 喩 指 住 在 埃 及 的 時 間 （出 

十 二  40 ) 。

許 多 解 經 家 想 把 結 卅 七 2 3 的 Γ他 們 的  

住 處 J 改 爲 從 而 來 的 『他 們 的 背  

道 j 。經 文 的 佐 証 只 限 於 敍 利 亞 文 課 本 ， 

其 希 脈 文 作 『他 們 可 憎 的 行 爲 J 。

tdshdl· 寄居者

出 現 1 4 次 י 七 次 在 利 廿 五 眾 ，道 個 名

詞 语 指 慙 時 的 、沒 有 土 地 而 靠 工 資 生 活  

者 。這 個 字 與 ( 永 久 的 定 居 者 、外 國  

人 ）並 用 ，描 述 在 迦 南 的 亞 伯 拉 罕 （創 廿  

三 4 ) ，及 在 神 眼 中 的 以 色 列 人 （利 廿 五  

2 3 ， 35 ; 詩 州 九־ 12 ; 代 上 廿 九 15 ) 。它  

也 用 作 屈 工 人 的 同 義 詞 （出 十 二 45 ; 利 廿  

二 10 ; 廿 五 40 ) 。 不 可 吃 逾 越 節  

的 羊 羔 י 他 的 兒 女 也 有 可 能 被 寶 爲 奴 （利 

廿 五 45 ) 。但 他 可 以 逃 到 逃 城 得 庇 護 （民  

卅 五 1 5 ) 。

所 以 儘 管 他 也 享 有 一 些 奸 ׳ ׳ 的 特 權 ， 

他 的 自 由 不 如 那 麼 大 。

參 考 害 目 ：C ross，F ra n k ， “The Priestly 
T abernacle ，” in B iblical Archaeologist 
Reader, G . E rnest W right, David N- 
F reedm an，eds·，vol. I，D oubleday， 1961， 
pp. 225—27，D eV aux，R., A ncien t Israel, 
M cG raw -H ill, 1961, pp. 75—76. W oudstra , 
M artin , The A rk  o f  the  C ovenant fr o m  
C onquest to  K ingship · P resbyterian and 
R eform ed，1965, pp· 68 —77·

W . C . K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י־שה 923 ·״
923a תושיה־ו־ (tn sh 1 y& )智 兔 、 

健 全 的 知 識 Delitzsch ( 尸/-0־
י 頁 77 ) 以 爲 其 意 可 能  

爲 『有 益 之 事 的 增 進 』 ’尤 其  

是 眞 智 慧 （同 義 字 見 AMmS )
禱

這 個 琢 門 性 術 語 的 用 法 之 一 是 健 全 有  

效 的 智 慈 י 亦 即 良 好 的 判 斷 ，帶 來 實 際 上  

成 功 的 智 慈 。如 此 י 兒 子 若 謹 守 父 親 的 睿  

智 見 解 ，就 必 得 生 命 和 镎 榮 （箴 三 21 

f. ) 。由 於 擬 人 化 的 智 慧 將 此 特 質 給 了 君  

王 י 他 們 便 有 效 地 治 理 。另 一 方 面 ’神 破  

壞 狡 猾 人 的 計 謀 ，使 他 們 無 法 成 功 （伯 五

1 2 ) 。明 智 的 判 斷 其 基 礎 是 神 統 治 的 公 義  

特 性 。 他 給 正 直 人 存 留 眞 智 慧 （ 箴  

二 7 ) 。但 約 伯 質 疑 是 否 他 的 智 慧 ，他 成  

功 的 能 力 ，在 他 的 逆 塊 中 已 被 趕 出 淨 盡

ה ^ שו 以 י 以״ & ‘ a j  見  929b

9 2 4 爲 ישח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2 4 a זח ׳(  יי̂ y e s A a y  空 虛 （ 或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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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 ，飢 餓 ） 意 義 要 由 上 下 文  

來 推 測 ，僅 見 於 彌 六 14

925  伸 出  Μ  以  H iphil 
出 現 （斯 四 11 : 五 2 ; 八 4  )

926  耶 西 來 源 不 確 定

本 名 字 出 現 1 7 次 。耶 西 י 猶 大 伯 利 恆  

的 一 個 居 民 ，有 八 個 兒 子 י 包 括 大 術 王 。 

耶 西 是 位 虔 誠 的 人 ，並 強 力 支 持 國 家 。大  

衛 常 被 稱 爲 耶 西 的 兒 子 ，而 彌 费 亞 被 指 爲  

耶 西 的 根 或 樹 幹 （费 ^  — 1) י 1  י 0 正 合  

於 以 另 一 種 用 語 來 表 逹 對 大 衛 家 系 應 許 的  

趨 勢 。參 Γ 大 衛 的 枝 條 』 （耶 廿 三 5 ，和  

合 作 Γ 苗 裔 J ) 、 『大 衛 的 帳 蘇 ■1 ( 摩 九  

11 ) ，可 能 還 有 大 衛 的 城 伯־״ 利 恆 』 （彌  

五 2 ) °
參 考 害 目 ：Bauer, H ，· 4*Die hebraischen 
Eigennam en als sprachliche E rkenntni- 
squelle/* ZA W  48: 77. Clines, D . J. A ..

44X, X Ben Y, Ben Y: Personal N am es,
VT 22: 266—87.他 以 有 說 服 力 的 推 論 說 大  

衛 稱 爲 耶 西 的 兒 子 並 非 蔑 稱 。 D river，G . 
R44 ，״  New A ram aeo Jew ish N am es in
Egypt，’’ JE A  2 5 :1 75f.

ה מ שי O י /sh tm a )  M, 927a 
מוך שי 見 י  927b
ש %י  見  931b

927 שם  荒 י 涼 、毁 滅 （ASV
作 使 荒 廢 [ desolate ] · ·  R S V 亦 作 毁  

滅 [ n jin  ] 、剝 奪 [ strip  ] 和 使 驚 骇  

[ appall ] )

衍 生 詞

9 2 7 a ) י^זיקודד1  y f8 h i m & ) 荒 、亦

927b ו1  מו שי י  ( Y s h i m d n ) 荒 野  

、沙漠

及 其 衍 生 詞 出 現 1 8 次 。本 字  

根 主 要 是 與 乾 燥 土 地 的 荒 涼 情 设 有 關 ， ®  
常 是 指 死 海 、南 地 和 西 乃 周 圍 的 沙 漠 。

在 約 瑟 的 時 代 י 埃 及 大 飢 荒 年 間 ，埃  

及 人 贾 了 自 己 的 土 地 和 他 們 自 己 以 求 糧  

食 ，又 買 種 子 以 便 播 種 種 地 ，使 地 土 不 至  

荒 涼 （創 四 七 19 ) 。本 励 詞 出 現 四 次 ，有

三 次 是 描 述 將 臨 到 猶 大 的 密 判 。軍 隊 即 將  

行 邡 而 過 ，毀 壞 農 產 ，汚 染 良 田 י 經 常 焚  

燒 、蹂 躏 要 塞 和 城 市 。結 果 是 土 地 變 爲 荒  

廢 （結 十 二 丨 9 ; 十 九 7 ) 。邱 壇 原 是 林 木  

蓊 密 並 築 有 生 殖 之 神 的 祭 壇 ，但 要 迥 到 毀  

壞 （結 六 6 ) 。道 些 祭 壇 的 荒 廢 י 向 百 姓  

說 明 了 逍 些 神 是 假 神 י 在 危 雖 之 時 絲 毫 不  

能 斛 助 他 們 。

在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之 後 ，神 引 導 百 姓  

經 過 荒 野 。祂 環 繞 他 們 ，保 護 他 們 脫 離 仇  

敵 （申 卅 二 10 ) 。根 據 詩 一 〇 七 4 f T ，神  

發 現 以 色 列 人 在 荒 地 漂 流 ，就 引 導 並 保 護  

他 們 。就 在 逍 斑 ，神 藉 著 許 多 自 然 的 現 象  

顯 現 自 己 ，又 直 接 或 透 過 摩 西 向 百 姓 說 話  

( 參 詩 六 八 7Γ ) 。然 而 ，在 到 達 西 乃 山 前  

後 י 百 姓 因 著 抱 怨 他 們 的 境 況 和 渴 求 飲 食  

而 試 探 神 （詩 一 〇 六 14 ) 。每 一 次 神 都 能  

滿 足 他 們 所 抱 怨 的 缺 乏 י 供 應 他 們 的 需  

要 ；然 而 通 常 在 答 應 他 們 的 請 求 時 也 伴 隨  

著 某 種 對 他 們 的 不 信 所 發 的 審 判 。以 赛 亞  

在 他 預 言 的 後 半 部 再 提 到 神 的 新 拯 救 這 個  

主 題 י 這 將 是 一 個 新 的 出 埃 及 。百 姓 再 一  

次 離 開 被 囚 之 地 י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時 ，必 須  

經 過 荒 涼 的 曠 野 。和 以 前 出 埃 及 時 一 樣  י
神 必 在 曠 野 開 道 路 י 並 供 應 河 水 來 解 除 祂  

百 姓 的 乾 渴 （赛 四 三 19 ) 。

y i M m S 荒 涼 （詩 五 五 15 )
A S V 和 R S V 接 受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wSvve/ : Γ願 死 亡 忽 然 臨 到 他  

們 J י 亦 即 當 他 們 下 到 陰 間 時 。當 然 未 修  

正 的 寫 法 ז 荒 涼 臨 到 他 們 』也 有 道 理 ，因 

爲 沒 有 一 個 地 方 比 陰 間 更 荒 涼 了 夂

荒 地 、沙 漠 、蛾 野

常 與 『曠 野 ■I ( ) 平

行 而 譯 作 沙 漠 。R S V 在 撒 上 廿 三 19 ’ 
24 ; 廿 六 1 3 把י  它 當 作 一 個 地 名 ：在 民 廿  

一  20 : 廿 三 2 8 它 可 能 是 一 個 與 有 名 詞 。 

它 極 可 能 位 於 亞 拉 巴 י 靠 近 死 海 北 邊 ’挨  

著 哈 蕋 拉 山 的 北 和 西 邊 ，及 瑪 雲 的 北 邊 。 

大 衛 在 這 附 近 躱 藏 ，逃 避 掃 羅 。

J .  E . H .

928 שן  Q י a l ，睡 覺 、睡 著 ；

P i e l， 使 （ 某 人 ） 睡 覺 （ 士 十  

六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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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詞

928a  〜 如 / ^ ^ 睡 著 的

928b yA) י^זו  sh& n) 老的  

928c ע\נה ( s h e n h ) י ש^א   ( s h e n a 9 
) ת י שנ  ( s K n a t )

睡 覺 是 一 種 福 氣 ：它 使 人 得 到 休 息 ’ 

恢 復 精 神 。勞 碌 的 人 ，雖 然 貧 窮 ，也 睡 得  

香 甜 ；但 富 足 人 吃 得 多 י 卻 不 容 他 睡 搬  

( 傅 五 12 ; 參 詩 三 5 : 四 8 ) 。人 不 要 仿  

睡 ， 因 那 會 引 致 貧 窮 （ 箴 六 l〇f. ·· 
廿 1 3 ) 。人 也 不 要 剝 瑪 自 己 的 休 息 時 間 以  

增 加 他 的 財 笛 （詩 一 二 七 2 ) 。然 而 ，睡  

眠 也 可 能 給 敵 人 佔 優 勢 的 機 會 ’例 如 大 利  

拉 趁 參 孫 睡 覺 時 奪 去 了 他 的 力 进 （士 十 六  

20  )  °

在 新 的 世 代 （ age ) 與 耶 和 華 要 立 一 個  

平 安 的 新 約 ，再 恢 復 人 與 自 然 之 間 的 和  

諧 。那 時 人 可 以 躺 臥 在 林 中 而 不 畏 自 然 界  

( 結 卅 四 25 ) 。

神 可 以 在 人 睡 眠 之 時 傅 下 一 個 信 息 ’ 
如 神 使 法 老 夢 到 將 臨 的 饑 荒 （創 四 一 1〜 

7 ) 。當 亞 當 沈 睡 時 ，耶 和 華 從 他 肋 旁 取 一  

部 分 創 造 了 裒 娃 （創 二 21Γ ) 。

人 們 認 爲 異 敎 神 祇 會 睡 覺 ’如 以 利 亞  

嘲 笑 巴 力 睡 著 了 （王 上 十 八 27 ) 。反 之 ’ 
詩 人 說 到 耶 和 華 ，『保 護 以 色 列 的 ’ 也 不  

打 盹 ，也 不 睡 覺 j  ( 詩 一 二 一  4 ) 。在 信  

仰 多 神 的 環 境 中 י 這 個 信 仰 的 表 白 具 有 戯  

劇 性 的 內 容 。然 而 一 個 曾 聽 間 但 未 經 歴 神  

偉 大 作 爲 的 人 ，把 耶 和 華 表 面 上 靜 止 不 動  

比 喩 爲 睡 货 了 （詩 四 四 23 ) 。同 樣 ，耶 和  

華 的 突 然 行 動 被 描 寫 爲 他 睡 醒 了 （詩 七 八  

65f· ) °
睡 覺 可 作 爲 死 亡 的 婉 轉 說 法 （詩 十 三  

3 ) 。在 末 後 的 日 子 衷 ，耶 和 華 將 興 起 那  

些 睡 在 塵 埃 中 的 』 （但 十 二 2 ) 。他 們 新  

的 生 命 將 是 永 遠 的 生 命 ，或 足 永 遠 的 筮  

辱 ο
J .  E . H .

929 שע*  仏 י 加 /m ״ ע  被 拯 救 、被 解 救  

(TN i p h a l ) ; 拯 救 、使 得 勝 利 、絮 

助 ；安 全 ；報 仇 ；保 護 （ H iphil )
; 八5\^作 救 助 （ re scu e  ) 、護 衛 某  

種 主 張 （ d e fen d  c a u se  ) ;  RSV 作  

贲 名 詞 救 主 （ s a v io r  )

衍 生 詞

9 2 9 a לשע ‘ ע   括 救 、釋 放

( 名 詞 ）

9 2 9 b ^ה  ) לשי y f8 h i t €&) 4&4A.
9 2 9 c 切 他  ( s h d a ‘ ） 獨 立 的 、高

贵 的

9 2 9 d ^ה  m) מוקז d s h a  €α )  Μ  ΥΨ m o ׳
Λ5 ‘ 加 ，拯 救 的 行 勋 （詩 六

八 21 )
929e ) תשוז^ה  r s h n ^ a )

、被 釋 放

‘和 其 衍 生 詞 共 用 了  3 5 3 次 。本  

字 根 在 阿 拉 伯 文 中 的 意 思 是 弄 寬 或 使 充  

足 ；本 字 根 與 ־1 窄 』相 反 ，其 意 爲  

ז 被 限 制 』或 使 危 難 』 。寬 廣 意 味 著 免  

於 窮 困 ，有 能 力 追 求 自 己 的 目 標 。從 危 難  

到 安 全 需 要 靠 拯 救 。通 常 拯 救 必 須 來 自 受  

壓 制 的 這 一 方 以 外 。薇 約 中 危 難 的 種 類 ， 

國 家 的 和 個 人 的 均 有 י 包 括 敵 人 、天 災 ， 

如 瘟 疫 或 飢 荒 ，以 及 疾 病 。帶 來 拯 救 的 人  

稱 爲 『救 助 者 ■B。然 而 本 字 可 以 用 在 曰 常  

生 活 中 而 不 帶 神 學 的 葸 味 ，如 摩 西 在 一 井  

邊 铒 助 流 珥 的 女 兒 們 不 被 牧 羊 人 趕 走 （出 

二 1 7 ) 。但 通 常 在 舊 約 中 本 字 有 強 烈 的 宗  

敎 意 義 ，因 爲 行 拯 救 的 是 耶 和 華 。因 此 祂  

被 稱 爲 Γ 拯 救 我 們 的 神 』 （詩 六 八 19 
Γ ) 。雖 然 神 可 以 透 過 人 來 拯 救 ’那 只 是 因  

爲 神 給 這 人 能 力 。在 新 約 時 ，拯 救 的 觀 念  

主 要 是 罪 的 赦 免 ，從 罪 的 權 勢 中 被 救 出 ’ 
以 及 打 敗 撒 但 。雖 然 舊 約 開 始 指 向 這 個 方  

向 י 但 大 部 分 有 關 拯 救 的 經 文 是 談 到 耶 和  

華 把 人 從 眞 苡 的 敵 人 和 眞 资 的 災 難 中 解 救  

出 來 。

拯 救 的 類 别  

以 色 列 在 不 同 的 時 期 受 到 其 他 國 家 壓  

制 י 必 須 打 仗 以 贏 取 及 保 持 她 的 自 由 。在  

道 些 戰 爭 中 ，以 色 列 國 轉 向 神 求 助 。他 們  

相 信 爭 戰 的 結 果 在 乎 耶 和 華 （撒 上 十  

七 47 ) 。如 此 他 們 便 抱 著 勝 利 的 確 信 冒 險  

出 去 。在 舊 約 中 ，神 的 拯 救 行 動 集 中 在 救  

以 色 列 脫 離 埃 及 的 轄 制 （出 十 四 30 ) ° 因 

此 他 們 被 稱 爲 蒙 耶 和 華 所 拯 救 的 百 姓 （申 

州־三 29 ) 。這 種 極 救 的 作 爲 不 僅 向 未 來 的  

世 代 ，也 向 周 圍 的 國 家 見 證 耶 和 華 的 主 權  

( 參 詩 一 〇 六 8 ; 撒 上 四 6ff· ) ° 後 來 當  

以 色 列 人 準 備 進 入 應 許 之 地 時 ，摩 西 說 ：

4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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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和 華 你 們 的 神 與 你 們 同 去 ，耍 爲 你 們  

與 仇 敵 爭 戰 ，拯 救 你 們 』 （申 廿 4 ) 。神  

藉 著 約 泔 亞 苡 現 這 個 應 許 ，他 率 領 百 姓 佔  

有 了 迦 南 。其 後 當 以 色 列 被 四 周 的 國 家 壓  

制 時 ，神 藉 著 士 師 拯 救 他 們 （士 二 16 ) 。 

通 常 的 模 式 是 把 祂 的 靈 降 在 士 師 身 上 ，使  

他 可 以 打 敗 以 色 列 的 仇 敵 。後 來 在 王 國 時  

代 ，以 色 列 由 一 位 被 耶 和 華 所 膏 立 所 轵 助  

的 公 務 君 王 來 打 敗 他 們 的 敵 人 （撒 上  

九 16 ; 詩 廿 6 ) 。這 位 誠 心 怊 靠 神 的 領 袖  

以 約 傘 眾 所 說 的 一 句 話 的 稍 神 與 敢 向 前 ，

『永 恆 主 拯 救 人 י 是 不 受 人 多 或 人 少 所 牽  

制 的 J ( 撒 上 十 四 י 6 呂 本 ） 。神 的 拯 救  

足 王 的 榮 耀 י 並 且 堅 立 了 他 在 民 中 的 權 威  

( 詩 廿 一  5 ) 。當 國 家 的 能 力 和 威 信 增 加  

時 י 王 和 百 姓 就 變 得 必 須 要 認 識 到 拯 救 不  

是 來 自 大 能 的 班 隊 י 而 是 單 眾 來 自 神 的 能  

力 （詩 四 四 1〜8 ) 。雖 然 神 通 常 透 過 人 施  

行 拯 救 י 但 所 克 服 的 陣 礙 足 那 麼 特 別 ，以  

致 毫 無 疑 問 地 ，必 有 特 殊 的 爾 助 從 神 自 己  

而 來 （參 箴 廿 一  31 ) 。在 神 的 行 励 和 人 的  

回 應 之 間 存 在 著 创 造 性 的 張 力 י 使 神 的 目  

的 成 就 在 地 上 י 也 建 造 了 祂 百 姓 的 性 情 。 

有 時 神 可 能 完 全 自 己 來 作 י 人 所 要 做 的 只  

是 等 待 並 觀 蒞 耶 和 華 的 大 能 作 爲 （代 下 廿  

1 7 ; 參 何 一  7 ) 。神 的 靈 降 在 一 些 人 身  

上 ，他 們 便 成 爲 領 袖 施 行 拯 救 י 由 這 歷 史  

模 式 便 產 生 了 如 下 的 觀 念 ：未 來 有 一 位  

主 ，他 要 完 成 君 王 的 角 色 י 被 神 的 靈 胥 抹  

( 參 耶 廿 三 5f. ) 。

拯 救 可 以 不 只 是 攻 擊 性 的 י 也 是 防 禦  

性 的 。當 敵 對 悄 況 來 臨 時 ，人 可 以 退 到 一  

個 避 難 處 以 求 安 全 。神 經 常 被 視 作 祂 百 姓  

的 這 個 避 難 所 我 י 的 拯 救 י 我 的 榮 耀  י
都 在 乎 神 ；我 力 诅 的 磐 石 ，我 的 避 難 所  י
都 在 乎 神 』 （詩 六 二 7 ) 。一 個 經 歷 到 救  

恩 的 人 不 必 受 到 內 心 焦 慮 的 折 磨 。他 必 要  

忍 受 敵 對 י 這 點 沒 錯 ，但 神 會 保 證 他 的 敵  

人 不 會 毀 滅 他 。這 種 保 護 性 的 拯 救 可 見 於  

其 他 的 觀 念 中 י 即 『以 救 恩 爲 盾 牌 』 （詩  

十 八 35 ) ， ״ ־ 以 拯 救 爲 頭 盔 』 （ 赛 五  

九 17 ; 弗 六 17 ) ，『以 拯 救 爲 衣 』 （费 

六 一  10 ) 。如 此 ，拯 救 不 碰 是 戦 場 上 短 ®  
的 勝 利 י 它 也 是 安 全 和 穩 固 ，是 人 要 能 無  

懼 於 無 數 危 險 而 活 所 滔 的 。由 於 舊 約 盼 望  

末 世 時 神 的 城 י 它 © 見 它 的 牆 必 稱 爲 「拯  

救 J ( 赛 六 十 18 ) 。道 個 城 僅 爲 義 人 預  

備 י 它 提 供 所 有 隨 拯 救 而 來 的 平 安 （资 廿

六 1 ) °

屬 靈 的 意 義  

『拯 救 』這 個 字 發 展 出 一 個 神 學 的 意  

義 ，道 足 因 爲 神 逛 藉 著 赦 罪 和 改 變 一 個 人  

的 性 格 來 拯 救 ，例 如 「我 卻 要 救 他 們 脫 離  

他 們 的 背 道 ，他 們 就 是 這 樣 犯 罪 的 』 （結  

卅 七 23 ) 。大 衛 體 會 到 這 點 י 禱 吿 說 ： 

神 阿 ！你 是 拯 救 我 的 神 ，求 你 救 我 脫 離  

流 人 血 的 罪 』 （ 詩 五 一  1 4 ; 參 詩 七  

九 9 ) 。在 耶 十 七 1 4 的 Γ 拯 救 』和 Γ醫  

治 J 平 行 י 也 就 是 說 拯 救 成 爲 一 種 動 力 ， 

帶 來 情 緖 和 身 體 上 的 安 康 。

極 救 和 公 義  

耶 和 華 所 有 的 拯 救 行 動 都 是 基 於 公  

義 י ־״ 公 義 』和 「救 恩 J 經 常 平 行 出 現 可  

反 映 此 點 （如 费 五 一  8 ) 。雖 然 每 一 個 拯  

救 的 行 動 都 包 含 審 判 י 而 那 些 受 審 的 人 都  

是 有 罪 的 י 所 以 該 受 此 報 應 （參 詩 七 六 8 
f . ) 。另 一 方 面 ，神 對 於 祂 的 約 以 及 祂 按 自  

己 的 形 像 創 造 的 人 是 很 鸱 心 的 ，所 以 ，祂  

有 所 行 動 使 人 有 辦 法 脫 離 他 原 來 的 悖 逆 。 

關 於 這 一 點 ，神 成 爲 救 主 而 盡 到 了 祂 的 责  

任 施 行 救 隈 。如 此 人 便 稱 耶 和 華 爲 「公 義  

的 神 和 救 主 』 （赛 四 五 21 ) 。

神 屬 性 的 敗 示  

神 所 完 成 的 拯 救 啓 示 出 祂 是 統 管 全 世  

界 的 （參 资 卅 三 22 ) 。祂 的 國 度 在 全 世 界  

之 上 ，使 祂 能 搭 救 任 何 祂 要 拯 救 的 人 。神  

進 一 步 的 拯 救 作 爲 摧 毀 了 邪 惡 勢 力 的 意  

圖 י 這 邪 惡 勢 力 時 常 擬 人 化 爲 海 和 海 怪  

( 詩 七 四 12ff. ) 。所 以 每 一 次 的 勝 利 都 朝  

著 伋 後 拯 救 祂 所 有 百 姓 這 大 目 標 而 移 励 。 

神 有 能 力 拯 救 人 是 人 敬 拜 祂 的 基 本 原 因 ’ 
即 只 有 能 夠 拯 救 的 神 才 値 得 敬 拜 。是 故 ’ 
一 個 常 用 來 對 抗 偶 像 崇 拜 的 辯 證 法 就 是 向  

其 他 的 神 挑 戰 ，看 他 們 能 否 拯 救 他 們 的 信  

從 者 脫 離 患 難 （赛 四 六 7 ; 士 六 31 ) 。他  

們 沒 有 反 應 י 說 明 了 那 些 神 是 無 用 的 ，並  

且 使 人 承 認 除 了 耶 和 華 以 外 沒 有 救 主 （赛  

四 三 11 ; 何 十 三 4 ) 。爲 了 保 証 拯 救 的 行  

励 不 只 是 歷 史 上 的 偶 發 事 件 ，耶 和 華 在 行  

逛 之 前 就 啓 示 了 祂 將 要 做 的 取 （赛 四  

三 12 ) 。然 後 祂 完 成 了 祂 所 說 的 ，證 明 祂  

對 祂 的 話 信 贸 。之 後 有 人 解 釋 並 宣 揚 神 所  

作 的 這 琪 。逍 拯 救 的 作 爲 便 決 定 了 每 一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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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與 神 關 係 的 性 質 י 而 宣 揚 它 也 激 發 人 要  

建 立 並 維 持 這 種 關 係 的 信 念 （參 寶 五  

二  7 ) 。

再 者 י 拯 救 見 證 神 顧 念 祂 的 百 姓 。救  

恩 從 祂 的 愛 來 （參 申 七 7 f. ) 。由 於 信 徒 瞭  

解 神 不 變 的 愛 ，他 們 在 患 難 時 轉 向 祂 以 得  

拯 救 （詩 六 4 ; 一 〇 九 26 ) 。因 此 拯 救 是  

神 愛 的 行 勋 。

拯 救 也 見 証 神 主 動 與 祂 子 民 及 領 袖 同  

在 。許 多 身 負 任 務 的 人 蒙 神 應 許 祂 要 用 特  

別 的 方 式 與 他 們 同 在 。神 應 許 耶 利 米 ： 

我 與 你 同 在 ，要 拯 救 你 』 （耶 一  8 ’ 
19 ; 參 太 廿 八 20 ) 。耶 利 米 後 來 被 囚 ，他  

的 生 命 多 次 陷 入 險 境 ，但 他 的 敵 人 絲 蔹 不  

能 蹬 他 死 地 。摩 西 同 樣 因 逭 個 應 許 而 成 功  

( 出 三 12 ) 。這 樣 ，神 與 祂 的 百 姓 同 在 ， 

拯 救 他 們 脫 離 敵 人 和 災 難 。

百 姓 的 预 備 和 回 應

A .  悔 改 和 信 靠 。人 要 接 受 神 的 拯 救 必  

須 先 預 備 自 己 。在 困 厄 時 ，他 必 須 在 禱 吿  

中 尋 求 神 （例 如 士 三 9 ··詩 六 九 1 ) 。亦  

即 他 必 須 承 認 他 的 需 要 ，在 神 面 前 謙 卑 ’ 
存 痛 悔 的 心 （參 伯 廿 二 29 ; 詩 卅 四 18 
) 。回 轉 向 神 包 括 棄 絕 罪 י 因 爲 罪 攔 阻 神  

胬 助 那 些 在 困 難 中 的 人 （赛 五 九 I f. ) 。

人 一 旦 誠 心 歸 向 神 ，他 就 必 須 等 候 極  

救 以 表 達 對 神 的 信 賴 （赛 卅 15 ) 。神 選 擇  

行 動 的 時 刻 י 人 必 須 存 盼 望 等 候 。神 期 望  

祂 的 百 姓 在 祂 選 擇 圾 合 宜 的 時 機 施 行 拯 救  

時 ，能 以 信 心 忍 受 困 難 的 環 境 。人 一 方 面  

等 待 救 恩 ，他 也 主 動 地 追 求 公 義 表 現 仁 愛  

( 赛 五 六 1 ; 何 十 12 ; 十 二 6 ) 。

B .  讚 美 诗 。人 對 神 拯 救 的 作 爲 ，無 論  

已 货 現 或 預 期 會 货 現 י 立 即 的 反 應 是 讚 美  

詩 。紅 海 之 歌 是 以 色 列 人 在 紅 海 被 拯 救 後  

立 刻 就 作 好 唱 出 的 （出 十 五 1 〜 1 8  ) 。以  

赛 亞 描 述 要 來 的 彌 赛 亞 所 行 的 救 恩 後 ，接  

著 就 是 十 二 贲 的 詩 歌 ，三 首 僕 人 之 歌 也 以  

歌 唱 結 尾 ：四 二 1 0 ff .; 四 九 13 ; 五 四 1 
f f .。歌 唱 表 達 出 神 救 恩 的 喜 樂 。人 常 稱 喜  

樂 是 人 內 心 對 神 勝 利 的 回 應 （如 詩 十  

三 5 ) 。再 者 ，那 些 被 耶 和 華 颊 助 的 人 覺  

得 身 不 由 己 要 與 他 人 分 享 ，『我 未 曾 把 你  

的 救 助 藏 在 心 琪 ，我 已 陳 明 你 的 信 實 和 你  

的 救 恩 J ( 詩 四 十 10 ) 。道 樣 ，神 的 救 恩  

使 人 生 命 充 滿 意 義 和 喜 樂 。

未 來 的 括 救  

先 知 密 中 預 見 以 色 列 人 被 擄 後 會 歸  

回 ，稱 之 爲 拯 救 。耶 和 華 說 ： 我 要 從 遠  

方 柩 救 你 ( 耶州 ; ־ 10 亞 八 7 ) 。神 旣 視  

百 姓 爲 祂 的 羊 群 י 祂 便 宣 吿 說 ：『我 必 拯  

救 我 的 群 羊 ， 不 再 作 掠 物 』 （ 結 卅  

四  22 ) 〇

旣 然 在 耶 和 華 以 外 沒 有 拯 救 י 祂 擴 展  

了 祂 邀 請 的 範 圍 ， ז 地 極 的 人 都 當 仰 望  

我 י 就 必 得 救 。因 爲 我 是 神 ，再 沒 有 別  

神 j  ( 寶 四 五 22 ; 參 詩 六 七 2 ) 。先 知 們  

仰 望 未 來 的 一 個 時 日 ，救 恩 將 影 響 所 有 的  

國 家 並 且 永 遠 常 存 。以 赛 亞 預 見 這 個 救 恩  

是 藉 著 那 受 苦 的 僕 人 而 來 。因 著 這 僕 人 甘  

願 受 苦 ，神 應 許 說 ： 我 還 要 使 你 作 外 邦  

人 的 光 ，叫 你 施 行 我 的 救 恩 ，直 到 地 極 J 
( 狻 四 九 6 ) 。換 句 話 說 ，舊 約 中 一 連 串  

的 拯 救 行 動 י 目 標 是 要 使 所 有 人 都 有 可 能  

得 到 救 恩 的 祝 福 （赛 五 二 1 0 ) 。

Μδα‘ 高 贵 的 、 可 尊 敬 的 、 富 有 的  

( RSV 和  ASV ) 、慷 慨 的 （ASV )
它 的 字 根 是 ，咖 ‘ （B D B ) 或 是 Μ- 

u;- ‘（ Κ Β  ) 仍 有 爭 論 。在 赛 卅 二 5 它 與  

Γ 髙 明 』 （ ) 平 行 ，在 伯 卅 四 1 9 它  

與 Γ 貧 窮 的 』 （而 /  ) 相 對 。它 可 能 是 指 那  

些 因 財 富 而 受 人 赏 識 的 人 。但 神 並 不 特 別  

偏 待 富 貴 人 而 對 窮 人 比 較 差 ，因 爲 二 者 都  

是 祂 的 工 作 。而 且 在 公 義 之 王 統 治 的 時  

候 ，世 人 的 錯 誤 價 値 觀 將 改 變 ，惡 棍 不 再  

被 認 爲 是 髙 貴 的 。

參 考 書 目 ： Foerster and F oh rer， “ Sdzd ，” 
in T D N T ，V II，pp· 965— 1024· Pedersen， 

Jobs, Israel, I ts  L i fe  a n d  C ulture, vols. 1־־ 
2， London: G eoffrey Cum berlege， 1964. 
B arr, Jam es, 44A n Aspect o f  Salvation in 
the O T ,” M a n  a n d  H is  Salvation^ ed, E. J. 
S harp  and  J. R . H innels, M anchester Univ. 
Press, 1973, pp. 3952 ־־. R ichardson, TW B, 
pp. 2 1 9 - 2 0 .  T D N T , V II, pp. 970 89 ־־; 
1 0 1 2 -1 5 ;  III , pp. 2 8 4 9 3 ־ ־ . T H A T , I, pp. 
78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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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1  冲 的 y׳） a M p e A )碧 玉

930  是 平 的 、直 的 、正 直

的 、公 正 的 、合 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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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詞

930a ) י^זר+  y a s h a r ) ( 正 ）直的

930b שר  ySsA) י erj 正 直 、直 

930c ( Υ Μ ά Γ δ )正 直

930d 1רוו ען 正 י  直
的 、守 法 的  

930e ! ^זר 正 מי 直 、直

9 3 0 f 平 ?זייש^רו  坦 的 地

方 、正 直

字 根 的 用 法 至 少 有 三 方 面 。

1 .  字 面 用 法 。 r 在 一 條 大 路 上 直 直 地  

走 j  ( 撒 上 六 1 2 ，呂 本 ） י 但 更 常 用 於 強  

調 的 用 法 （ Piel ) ，「使 （路 ）平 直 J ，亦  

即 筆 疸 、平 坦 ，沒 有 障 礙 ，如 同 預 備 迎 接  

君 王 來 訪 般 。這 是 神 爲 人 做 的 工 作 （箴 三  

6 ，K J V 作 d ir e c t，和 合 作 『指 引 J ) ，但  

也 是 人 爲 神 所 做 的 工 作 （赛 四 十 3 ) 。它  

是 「向 前 直 觀 J ( 箴 四 25 ) ，把 某 物 很 妥  

貼 地 安 上 （王 上 六 י 35 呂 本 ） ，如 同 所 羅  

門 用 金 子 貼 吧 璐 咻 ，或 像 希 西 家 設 計 的 水  

道 י 引 水 直 下 （代 下 卅 二 30 ) ，流 在 耶 路  

撒 冷 西 邊 。

2 .  倫 理 用 法 。正 直 的 生 活 態 度 是 完 全

人 （ 箴 十 一 5 ) 及 明 白 人 （ 詩  
九 י 128 『我 曾 正 直 地 生 活 』 ）的 一 種 特  

徵 。 這 樣 ，「 神 造 人 原 是 正 直 』 （ 傅  

七 י ( 29 可 能 應 解 釋 爲 神 賜 與 他 認 識 神 律  

法 的 能 力 י 而 非 某 種 天 生 的 個 性 י 如 誠 贲  

或 率 直 （S tra ig h tfo rw a rd ， NEB fiP 如 此  

譯 ） 。魯 莽 人 的 心 不 正 直 （哈 二 4 ) ，這  

導 致 他 自 大 及 失 敗 。

y d s h d / r 正 复 的

本 屬 性 形 容 詞 （ a ttribu tive  adjective ) 
用 來 強 調 下 列 之 屬 性 ：a ־ 神 ，描 述 祂 怎 樣  

統 管 祂 百 姓 （申 卅 二 4 ) ，祂 的 道 路 （何  

十 四 9 ) 、話 語 （詩  8 ) 和 判 語

( 詩 —— 九 137 ) ; b . 特 別 有 资 格 的 人 ， 

與 義 人 （詩 卅 三 1 ) 或 完 全 人 （伯 一  1 ， 

8 ) 平 行 。 它 是 一 種 心 思 的 品 質 （ 詩  

七 10 ; 十 一  2 等 ） ，使 正 直 人 誠 心 遵 守 任  

何 有 法 律 拘 束 力 的 協 議 （王 下 十 1 5 ) 。到  

底 「平 坦 』的 路 （耶 卅 一  9 ) 或 『筇 直 J 
的 腳 應 領 會 爲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的 倫 理 性 評 似  

還 是 按 字 面 來 領 會 י 有 時 無 法 確 定 。當  

然 ，意 爲 『正 直 』的 諸 名 詞 是 指 心 的 一 種  

道 德 品 質 （ >;如 /邮 י 申 九 5 ; 王 上 九 4  ) ，

就 如 在 箴 言 中 常 見 到 的 （ 二 13 ; 
四 1 1 ) ，其 結 果 是 『正 直 的 道 路 』 ，即 道  

德 上 货 際 上 均 正 直 （伯 卅 三 23 ) 。這 是 大  

衛 生 命 中 的 一 個 特 徵 （ 王 上 三 6 ,
，僅 用 於 此 ） 。 說 出 的 話 （ 伯  

六 25 ) 和 寫 下 的 話 （傅 十 二 10 ) 均 用 本  

字 。

3 . 與 『眼 晴 』連 用 的 慣 用 語 。Γ在  

( 某 人 ）眼 中 看 爲 正 j 是 因 遵 守 他 的 命 令  

而 得 其 認 可 。它 用 在 神 身 上 （民 廿 三 27 ; 
耶 廿 七 5 ) ，也 許 是 以 陶 匠 的 比 喩 來 形 容  

( 耶 十 八 4 ) 。當 參 孫 （士 十 四 3 ， 7 ) 、 

掃 羅 和 大 衛 （撒 上 十 八 26 ) 也 在 逭 樣 看 婚  

姻 時 ，它 可 譯 作 『合 法 的 』 ，如 烏 加 列 文  

( y i r  ί V an Zijl, A lte r  O rient und  A ltes  
10: 83 ) 。當 一 個 約 定 （撒 下 十  

七 4 ) 或 宗 敎 性 行 動 （代 下 卅 4 ) 被 會 衆  

認 可 時 也 類 此 。

一 個 更 完 整 的 片 語 ，「行 耶 和 華 眼 中  

看 爲 正 的 净 ：（/7<3χ>׳δ57?δΓ，正 直 的 事 ） J ， 

與 順 服 祂 的 命 令 （出 十 五 26 ; 申 六 17〜 

18 ) 和 約 （ 申 十 二 28 ; 十 三 18 [ Η 
1 9 ] ) 相 聯 。所 謂 的 申 命 記 史 家 在 他 對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諸 王 的 統 治 作 總 結 的 評 價 時 常  

用 這 片 語 。這 樣 ，大 衛 被 說 成 是 遵 守 了 耶  

和 華 的 一 切 吩 咐 （王 上 十 五 5 〜 7  ) 和 摩 西  

的 律 法 （王 上 十 四 8 ) ，所 羅 門 在 他 遵 行  

他 父 親 的 律 例 י 即 耶 和 華 的 律 例 時 也 是 這  

樣 （ 王 上 三 3 ，1 4 ) 。 亞 撒 （ 王 上 十  

五 11 ; 代 下 十 四 1 ) 和 約 西 亞 （王 下 廿 二

2 ) 同 樣 被 描 述 爲 行 了 耶 和 華 眼 中 看 爲 正 的  

翦 。同 此 ，約 沙 法 效 法 亞 撒 所 行 的 （代 下  

廿 י ( 32 亞 撒 利 亞 效 法 亞 瑪 謝 所 行 的 （王  

下 十 五 3 : 參 代 下 廿 五 2 ) י  亞 瑪 謝 效 法  

約 阿 施 所 行 的 （王 下 十 四 3 ) 。希 西 家 行  

了 正 顼 י 在 於 他 謹 守 耶 和 華 所 吩 咐 摩 西 的  

誡 命 （王 下 十 八 6 ) 。注 意 ，這 個 片 語 暗  

示 神 律 法 存 在 且 爲 人 所 知 ，並 且 認 爲 這 些  

君 王 已 遵 守 了 它 。這 可 由 王 採 取 行 勋 （即  

所 謂 的 復 興 ）以 確 保 百 姓 亦 遵 守 律 法 而 顯  

示 出 來 。這 種 行 励 的 特 徴 是 公 開 頒 佈 王  

令 ，可 能 包 括 減 輕 稅 賦 ，解 除 壓 制 人 的 立  

法 （咨 九 2 3 ff .) ，及 遵 守 宗 敎 節 期 （逾 越  

節 ） 。即 使 當 一 位 王 被 說 成 是 行 了 正 道 ， 

在 他 贲 行 全 律 法 中 ，任 何 重 大 的 遺 漏 都 被  

仔 細 記 下 （除 了 …… 那 件 取 ） 。希 西 家 的  

公 開 行 動 始 於 即 位 元 年 時 。有 人 指 出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諸 王 間 有 一 個 有 些 類 似 的 作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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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 藉 著 頒 佈 （ ) 王 令 使 法 律 和  

秩 序 延 續 （W isem an, D. J , ， 44The Laws 
o f  H am m urabi A g a in :’ JSS 7; 167־־
68 ) 。舊 約 在 道 片 語 中 用 p /1 /·，帶 有 守 法  

的 語 氣 י 按 照 律 法 乘 公 行 義 ，律 法 就 语 標  

準 （如 亞 喀 得 文 中 伽 / 你 用 爲 窗 寫 的 標  

準 ） 。 .

平 坦 的 地 方  ' 正 直 正  

直 、 （統 治 上 的 ）正 直 、公 正

和 很 可 以 被 碟 爲  

Γ 公 正 地 』 （帶 著 公 正 ）或 『合 法 地 』

( 如 在 Ug 3.3 ) י 並 且 描 述 施 行 審

判 的 方 式 （詩 五 八 1 : 七 五 2 ) 。和 励 詞  

「審 判 』一 起 用 時 ，它 的 意 思 是 『公 平 的  

判 決 』 。它 是 正 確 審 判 百 姓 的 方 式 （詩 六  

七 י 4 和 合 作 公 正 ；呂 本 作 正 直 ；現 代 作  

公 義 ） 。如 此 行 便 是 守 約 （瑪 二 6 ) 。宣  

揚 r 正 直 《1的 是 耶 和 華 （费 四 五 19 ) ，本  

字 一 直 有 這 個 意 思 （但 十 一  6, /d
立 一*公 正 的 協 定 』 ）。偶 而 此  

二 名 詞 淸 楚 地 用 在 法 律 的 上 下 文 中 （箴 二  

9 : 參 ־1 ׳־־ b  2 ) 。它 們 與 公 義 （ ) 不 是  

® 正 的 同 義 字 ，雖 然 經 常 與 它 平 行 使 用  י
還 有 好 的 （/όί> ) 和 審 判 （川^ /】/75丨） 。參 烏  

加 列 文 卩 /9 。在 亞 喀 得 文 的 文 件 中 ，『公  

正 J 也 以 神 紙 的 身 分 出 現 （ 1*Migarum : 
5: 220 ， line 166 ) ，即 曰 神  Sha· 

m a s h 之 子 ，祂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是 主 要 的 正 義  

之 神 。

耶 書 备

耶 逬 崙 是 僅 用 以 指 以 色 列 的 輿 有 名  

詞 ，出 現 在 四 處 經 文 中 。由 於 雅 各 、以 色  

列 與 雅 各 、耶 逛 崙 平 行 （申 卅 二 י 15 赛 四  

四 י 2 耶 軎 崙 ） ，我 們 便 淸 楚 知 道 這 一 定  

是 指 稱 爲 以 色 列 的 雅 各 （ 申 卅 三 5 亦  

同 ） 。耶 和 華 是 『耶 書 崙 的 神 j  ( 申 卅 三  

26 ) °
儘 管 它 可 能 用 來 指 以 色 列 是 一 個 理 想  

的 、正 直 的 民 族 （希 臘 文 譯 本 就 是 如 此  

〔編 按 ：LX X  作  親 愛 的 〕 י
武 加 大 譯 作 n?c7/_w7mw*y正 直 的 ，

蜆 愛 的 ） ，更 可 能 的 是 此 處 恰 當 的 意 思 爲  

守 法 或 堅 守 公 正 ，他 們 是 擁 有 律 法 的 正 直  

國 民 （ ） 。舊 的 語 源 學 觀 點 認 爲  

它 是 少 心 / 咖 的 縮 小 詞 （dim inutive ) ，

『好 而 小 的 民 族 《I ，逭 種 看 法 無 法 得 到 支

持 ，因 爲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沒 有 道 種 形 成 縮 小  

詞 的 證 據 י 逍 個 頭 銜 也 不 適 常 。以 - 如 爲  

字 尾 的 人 名 的 確 出 現 過 （可 能 是 一 種 暱  

稱 ） ，而 可 能 爲 與 摩 西 同 時 代 的 人 名 迦 勒  

之 子 耶 設 （代 上 二 י ( 18 拉 斯 珊 拉 （Ras 
Sham ra ) 中 的 名 字  Μ/ία/γτ ( t/garz/ia? 5, 
RS 17, 325 ) ^ 和 烏 加 列 文 6« w ir m 『正  

直 之 子 j  ( U T  19: no. 1566 ) 可 以 傘 來 比  

較 一 下 י 即 使 它 們 缺 少 語 尾 。

聖 經 提 到 『雅 煞 珥 』咨 （3 ?十 13 ) 爲  

以 色 列 人 擊 敗 亞 摩 利 人 的 來 源 或 記 錄 。它  

也 記 敝 掃 羅 和 約 傘 單 敗 亡 於 非 利 士 人 之 手  

以 及 大 衛 爲 他 們 所 作 的 哀 歌 （ 撒 下  

一  1 8 ) 。它 包 含 了 可 供 引 用 或 敎 _ 的 資  

料 。儘 管 大 部 分 學 者 認 爲 它 是 一 本 古 老 的  

民 族 詩 染 י 它 很 可 能 是 王 國 時 期 之 前 官 方  

記 錄 的 一 部 分 י 包 括 成 文 的 協 定 或 其 他 公  

開 發 表 的 聲 明 ，類 似 法 令 。

名 詞 י 源 自 י 主 要 意 思  

是 『一 個 平 坦 的 地 方 』 ，用 來 描 述 地 理 ， 

也 有 『公 正 』的 意 味 ，是 上 面 討 論 過 的 ， 

與  有 關 。

因 此 它 表 示 『平 原 j ，和 丘 陵 對 比  

( 王 上 廿 2 3 〜 2 5  ) ，或 與 山 谷 相 對 （赛 四  

十 1 2 ) 。在 赛 四 二 1 6 它 可 譯 爲 「平 直 的  

道 路 』 （ JB  ) 或 ז  ( 使 ）埤 曲 的 路 （變 爲  

平 直 ） 』 （ N E B  ) 。在 大 衛 的 禱 吿 中 （詩  

廿 六 12 ; 廿 七 11 ; 一 四 三 י ( 10 本 字 可  

意 爲 一 個 平 坦 的 地 方 ，或 是 比 喩 作 一 個 安  

全 、舒 適 、和 興 盛 的 地 方 （ BDB ) 。它 可  

表 示 公 正 י 或 是 因 守 法 而 來 的 祝 福 ’因 爲  

呼 求 耶 和 華 來 審 判 （詩 廿 六 I f. ) 。在 耶 廿  

一  1 3 ， 『平 原 磐 石 』似 乎 是 指 在 耶 路 撒 冷  

一 個 準 確 的 地 形 位 脰 （ KB ) ，也 許 是 在 俄  

裴 勒 的 宮 殿 （5 8 ) 。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7?^从 0”表 示 約 但 的 一 個  

特 定 區 域 ，在 亞 嫩 河 以 北 ’爲 希 伯 來 人 所  

攻 佔 。它 位 於 曠 野 之 中 （申 四 43 ) ’那 衷  

有 放 牧 之 地 （代 下 廿 六 10 ) 。道 個 區 域 有  

許 多 村 莊 （申 三 10 ) 以 及 一 座 逃 城 （密 廿  

8 ) °
參 考 害 目 ：Finkelstein，J “ J·， “Som e new 
m isharum  m aterial w ith its im plications,״ 
in S tu d ies  in H onor o f  B . Landsberger, ed. 
H ans G . G u terbock  and T hork ild  Jacob- 
sen, Chicago: U niversity Press, 1965.
R ichardson，TW B，p· 273- T H A T，1· pp, 

7 9 0 -9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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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J .  W .

ש רוך י  見  930d

爲 י־ש־ש 931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3 l a  ( j / d s h i s h ) 年 老 的 、 裝

老 的 谨 見 於 代 下 卅 六 17 
931b 年(ydcshish) י^זיש  老 的 强

見 士 約 伯 記 （ 十 二 12 ; 十

五 10 ; 廿 九 8 ; 卅 二 6 )

תד 932 ) י y f r f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32a ד1  ת י  橛 子 、樁 、栓

它 出 現 2 4 次 。橛 子 用 來 使 帳 棚 牢 牢  

固 定 ，銅 橛 使 會 縣 結 合 在 一 起 （ 出 廿  

七 19 ) 。它 們 也 釘 在 牆 上 懸 掛 用 具 ，並 與  

織 布 機 一 起 使 用 （士 十 六 14 ) 。以 西 結 在  

他 的 比 喩 中 指 出 ，當 一 棵 茆 萄 樹 不 再 結  

果 —— 發 揮 它 唯 一 的 似 値 —— 它 甚 至 不 能  

用 來 作 釘 子 （結 十 五 3 ) 。人 要 隨 身 帶 一  

把 傲 ，以 備 緊 急 時 挖 洞 用 （申 廿 三 13 ) 。 

當 雅 億 在 她 的 帳 棚 中 招 待 西 西 拉 時 י 作 了  

一 個 英 勇 的 舉 動 י 把 橛 子 釘 進 他 的 頭 額 中  

( 士 四  21Γ ; 五  26 ) 。

有 趣 的 是 ，釘 子 也 有 正 面 的 用 法 ，與  

神 的 祝 福 有 關 。以 斯 拉 說 到 神 所 施 的 恩  

時 ，所 用 的 字 眼 是 如 釘 子 釘 在 他 的 聖 所  

( 拉 九 8 ) 。爲 了 強 調 擴 張 僕 人 艰 工 的 蜇  

要 性 י 以 赛 亞 勸 勉 說 要 擴 張 帳 蘇 ，放 長 繩  

子 י 堅 固 橛 子 （费 五 四 2 ) 。同 樣 י 耶 路  

撒 冷 成 爲 『不 挪 移 的 帳 蘇 ，橛 子 永 不 拔  

出 j  ( 赛 卅 三 20 ) 。大 衛 资 座 的 確 定 和 穏  

固 是 以 釘 子 釘 在 堅 固 處 來 描 繪 （费 廿  

二 2 3 ，參 亞 十 4  ) 。然 而 ，在 神 建 立 鸪 正  

的 國 度 之 前 י 那 如 釘 在 穩 固 處 釘 子 的 虛 假  

統 治 ，以 及 一 切 依 附 其 上 的 ，都 將 崩 浪 退  

去 （费 廿 二 25 ) 。

丄 E . H·

ם תו 見 י  943a
ר תו ; 見 9 3 6 ，被 動 分 詞

ח 933 ת 爲 י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3 3 a  ΠζήΠ 武 器 名 、也 許

是 一 個 棍 ^ 或 釘 頭 槌 （伯 四

一  2 9 〔 Η  2 1 〕 ）

) יתם 934 y i m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34a +יתום 孤 兒 、無 父

的

出 現 4 1 次 。孤 兒 通 常 與 寄 居 者 和 獰 婦  

相 連 ，是 特 別 關 注 的 對 象 。一 個 人 的 敬 虔  

程 度 י 可 由 他 如 何 對 待 寡 婦 和 孤 兒 獠 出  

來 。對 他 們 特 別 應 當 正 直 無 欺 （ 申 廿  

四 17 ) ; 否 則 ，神 的 咒 詛 # 臨 到 會 衆 （申 

廿 四 19 ) 。雖 然 他 們 有 悲 傷 的 時 候 י 但 他  

們 可 以 和 以 色 列 人 一 起 ，一 年 三 次 到 耶 路  

撒 冷 過 節 。他 們 受 邀 參 加 過 節 並 像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一 樣 歡 樂 （申 十 六 Η 〜 14 ) 。一 個  

敗 壞 的 社 會 欺 壓 寄 居 的 ，虧 負 孤 兒 和 寒  

婦 י 輕 慢 父 母 （結 廿 二 7 ; 參 赛 十 2 ) 。 

比 如 他 們 拉 去 孤 兒 的 驢 ，強 取 寡 婦 的 牛 爲  

當 頭 （伯 廿 四 3 ) 。在 瑪 三 5 ，那 些 欺 壓  

孤 兒 寡 婦 的 人 ，和 犯 姦 淫 的 、行 邪 術 的 、 

起 假 誓 的 人 是 平 行 的 。但 神 親 自 供 應 這 些  

不 幸 者 越 本 的 需 要 （申 十 18 ) ，故 祂 被 稱  

爲 Γ 孤 兒 的 父 』 （詩 六 八 5 ) 。這 個 事 贲  

反 映 在 律 法 中 ，律 法 禁 止 人 拾 取 掉 落 的 麥  

捆 ，或 回 頭 再 摘 剩 下 的 葡 萄 或 橄 欖 （申 廿  

四 1 9 ff .) 。每 逢 三 年 的 末 一 年 ，他 們 也 和  

利 未 人 一 起 得 到 地 裏 出 產 的 十 分 之 一 的 一  

部 分 （申 十 四 28Γ ) 。本 字 亦 出 現 於 烏 加  

列 文 中 （ U T  19: no. 1168 ) ，其 中 主 要 的  

神 E 1 也 被 說 成 是 對 孤 兒 和 寡 婦 仁 慈 ° 這  

種 共 同 的 憐 憫 意 識 並 不 令 人 驚 訝 。烏 加 列  

人 關 於 這 種 事 悄 的 明 確 律 法 細 節 並 未 被 保  

存 下 來 。

J .  E . H .

爲 יתו 935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35a +איתו 〈，沒加） I 四 季 不 斷

的 、永 遠 流 動 的

935b 19%) איתד  t a n )  II

I 四 季 不 斷 的 、永 流 不 停 的 、永  

久 的 、持 久 的

A S V 和 R S V 經 常 不 同 ，A S V 較 喜 用  

與 強 壯 （ strong ) 有 關 的 字 。

此 字 用 過 1 3 次 ，係 指 一 個 自 然 現 象 繼  

續 不 斷 的 存 在 י 如 溪 中 長 年 流 励 的 水 （申 

廿 一  4 ) ; 道 種 溪 流 在 巴 勒 斯 坦 特 別 有 惯  

値 ，因 爲 那 衷 大 多 數 的 窪 底 （ wadi ) 在 一  

年 中 大 部 分 是 乾 的 。七 月 叫 做 以 他 念 月 ’

Γ 穩 定 水 流 之 月 』 ，也 許 是 與 這 些 河 流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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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在 逭 個 時 間 有 水 有 關 （王 上 八 2 ) 。它  

也 意 爲 海 水 永 遠 在 流 勋 י 神 曾 使 它 停 止 一  

段 時 間 恰 夠 以 色 列 人 安 全 地 通 過 （出 十 四  

2 7 ，R S V 作 跟 平 常 一 樣 的 流 励 』 ； ASV 
作 「力 :1 :』 ） 。詩 七 四 1 5 把 道 件 事 踉 描 述  

爲 Γ 長 流 的 ·1 ( A S V 作 Γ 有 力 的 J 
m ighty ) 江 河 乾 了 。故 此 摩 五 2 4 帶 有 一 個  

有 力 的 意 象 י 「唯 願 公 平 如 大 水 滾 滾 ，使  

公 義 如 江 河 滔 沼 J 。公 平 贽 在 是 每 位 信 徒  

所 尋 求 的 恆 久 持 續 的 特 質 ，也 將 成 爲 神 國  

的 蕋 礎 。山 嶺 被 認 爲 是 地 永 久 的 根 蕋 ，所  

以 י 由 於 它 們 的 永 存 ，在 大 審 判 時 可 以 爲  

神 作 見 證 ，見 證 以 色 列 人 的 不 是 （彌  

六 2 ) °
本 字 亦 應 用 在 人 的 範 嚼 。如 人 面 對 他  

體 內 不 斷 衝 突 的 苦 惱 （伯 卅 三 19 ) ’這 反  

映 出 原 罪 的 咒 詛 在 人 身 上 的 持 續 性 。在 伯  

十 二 1 9 譯 作 Γ 有 能 的 人 』 ，可 能 指 贵 宵 ， 

他 的 地 位 因 逍 傳 而 持 續 不 斷 ，但 能 被 神 傾  

敗 。 再 者 ，一 些 國 家 被 認 爲 是 久 存 的 （和  

合 作 『 強 盛 』 ， 耶 五 1 5 ; 參 民 廿  

四 21 ) ，此 處 所 指 的 國 家 是 巴 比 倫 ，在 以  

色 列 整 個 歴 史 中 它 是 個 懲 罰 者 。雖 然 人 的  

住 所 看 起 來 可 以 持 久 （ 和 合 作 「 堅  

固 j י (  像 約 但 河 附 近 有 圍 欄 的 牧 羊 場 ， 

但 神 能 毀 壞 它 們 ，甚 至 是 藉 著 掠 奪 的 獅 子  

( 耶 四 九 19 ; 五 十 44 ; Κ Β 解 釋 這 片 語 爲  

「長 年 流 動 之 江 河 上 的 牧 場 ■ ! ) 。這 衷 的  

觀 念 倒 不 在 於 它 很 有 力 量 ，而 是 它 們 已 經  

在 那 裡 這 麼 久 ，以 致 看 起 來 好 像 永 久 會 在  

那 褒 。

雅 各 對 約 瑟 的 祝 福 ，描 述 他 豇 身 於 激  

烈 的 戰 爭 中 ，將 他 的 弓 握 得 穩 固 ，敏 捷 連  

續 地 射 箭 （創 四 九 23f. י Skinner ) 。另 一  

處 困 難 經 文 是 箴 十 三 1 5 ，『奸 詐 人 （無 信  

的 人 ）的 道 路 長 久 J ( 和 合 作 『崎 嶇 難  

行 j  ; 呂 本 作 Γ 引 至 毀 滅 」 ；h a rd，ASV; 
ru in，R S V 修 改 經 文 ） 。馬 所 拉 經 文 說 得  

很 有 道 理 י 因 爲 人 不 忠 誠 後 會 自 己 形 成 一  

袞 處 世 原 則 ，無 法 自 拔 。

I I  以 探

本 名 字 出 現 八 次 。至 少 有 三 個 不 同 的  

人 叫 道 個 名 字 。

1 .以 探 被 稱 爲 智 慈 人 ，出 現 在 一 個 有  

他 自 己 、希 幔 、甲 各 、達 大 的 名 眾 中 ’且  

他 的 名 字 在 煅 前 面 。所 羅 門 的 智 慈 與 他 的  

相 較 猶 勝 過 他 （ 王 上 四 3 1 〔1 1 5 ··־

1 1〕 ） 。以 探 必 定 是 一 個 傅 奇 人 物 י 眞 

的 。他 被 列 爲 謝 拉 的 兒 子 之 一 （代 上  

二 6 ) ，是 猶 大 支 派 י 他 的 兒 子 是 亞 撤 利  

雅 （代 上 二 8 ) 。他 被 稱 爲 以 斯 拉 人 （謝  

拉 之 子 ） 。詩 八 九 篇 的 題 言 爲 以 斯 拉 人  

以 探 的 訓 誨 詩 （M askil ) J 。M a s k il可 能  

爲 一 種 智 慧 歌 ，爲 敎 導 而 作 。這 篇 詩 與 大  

衛 治 理 以 色 列 的 永 約 有 關 。

2 .  另 一 位 以 探 ，利 未 人 米 拉 利 家 族 古  

沙 雅 的 兒 子 י 和 希 幔 及 亞 薩 一 起 被 列 爲 利  

未 人 的 歌 唱 者 （ 代 上 十 五 1 7 ， 19 ; 
六 29 ) 。他 們 負 责 聖 殿 音 樂 的 一 大 部 分  י
並 且 在 唱 的 時 候 大 聲 敲 著 銅 紱 。也 許 他 又  

叫 做 耶 杜 頓 ，這 個 名 字 以 同 樣 的 職 分 和 亞  

薩 、希 幔 一 起 出 現 於 代 上 廿 五 1 ， 6 ; 代 下  

五 12 ; 卅 五 1 5 。

3 .  第 三 位 以 探 是 薪 瑪 的 兒 子 ，屬 於 利  

未 的 革 順 家 族 （代 上 六 4 2 〔 Η  2 7 〕 ） 。 

參 考 會 目 ：D river，S. R .，/)ew/erOnomj% in 
IC C , V, pp. 241f. Pope, M arvin  H M J o b y in 
AB, XV. Skinner, Jo h n , G enesis9 in IC C , I. 
Sm end， R udolf, D ie W eisheit des Jesus  
S irac/1y Berlin: G eorg  Reim e, 1906, pp. 373 
f.

J .  E . H .

936 ר  f ；ת a s t e r ) 留 下 ， 剩 下 ；H i-  
!^ h i l，過 度 地 遣 留 、保 存 、使 兔 於  

( 結 十 二 16 ) 、超 越

衍 生 詞

936a ·e·יתר I 其 餘 的 部 分 、

剩 餘 之 物

936b הי 1י.
弦

广2/故 以 I I 繩 子 、 弓

936c ליניה 豐 富 、財富

936d ·יותר ·
( y d t e r ) י ייתר   ( y o t e r )

更多 、更 好 、益 處 、長 處

936e י־תית (yd iereZ )附 加 物

936f לתרוו f y i i r S n j利 益 、優 越

936g מו^ר 利 益 、豐富

936h מיתר+ 繩 子 、弦

y a to r和 其 衍 生 詞 約 用 了  2 2 7 次 。它  

指 被 分 割 之 數 量 中 的 一 份 。通 常 是 較 小 的  

部 份 ，有 時 是 品 質 較 差 的 部 分 。它 可 指 品  

質 較 差 而 數 量 較 多 的 一 部 分 （士 七 6 )  י 

如 在 尼 希 米 記 中 ，它 包 括 祭 司 、贵 宵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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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6 ר  ת י  (y a ta r )

長 以 外 的 人 （尼 二 16 ; 四 1 4 〔 Η  8 〕  י 19
〔Η 1 3 〕 ） 。它 也 可 用 作 優 勢 或 多 於 的 意  

思 。

剩 餘 的 觀 念 出 現 於 許 多 不 同 的 經 文  

中 י 帶 有 許 多 涵 意 。有 食 物 剩 下 表 示 人 的  

需 要 已 豐 富 地 得 滿 足 （得 二 Μ ; 代 下 卅 一

1 0 ) 。百 姓 慷 慨 地 爲 建 造 會 縣 獻 上 禮 物 ， 

以 致 材 料 有 餘 （出 卅 六 7 ) 。大 部 分 的 祭  

物 要 在 獻 的 當 天 吃 完 ，任 何 剩 下 的 耍 用 火  

焚 燒 （出 十 二 10 ; 利 八 י ( 32 但 爲 還 願  

或 甘 心 獻 的 祭 可 留 三 天 ，第 三 天 就 要 焚 燒  

( 利 七  16f. ) 。

一 個 人 未 來 的 生 命 被 稱 爲 餘 剩 的 年 歲  

( 赛 卅 八 10 ) 。一 個 君 王 未 被 記 載 的 顼 情  

稱 爲 ז  ( 他 ）其 餘 的 琪 J 。在 創 四 九 3f. 
本 字 有 傑 出 的 意 思 。雅 各 向 流 便 宣 吿 ，

『你 是 ……大 有 尊 榮 ，權 力 超 衆 ，但 你 滾  

沸 如 水 ，必 不 得 居 首 位 J 。箴 十 七 7 的  

左7?加 Γ 過 度 的 唇 （ lip o f  excess ) J ， 

B D B 作 「 自 大 的 言 詞 』 ，和 合 作 ״ 美־  

言 J י 思 高 本 作 「優 雅 的 言 詞 J 。

智 慈 文 學 ，特 別 是 傅 道 逬 י 經 常 在 尋  

求 人 生 中 眞 贸 的 益 處 或 餌 正 的 優 越 時 使 用  

本 字 根 。箴 言 強 調 豐 裕 可 由 辛 勞 和 勤 笛 努  

力 而 得 （箴 十 四 23 ; 廿 一  5 ) 。但 豐 裕 必  

不 可 成 爲 人 生 的 目 標 ，因 爲 在 需 要 滿 足 之  

後 י 所 剩 下 的 就 成 爲 他 家 人 的 產 業 了 （詩  

十 七 14 ) 。

傅 道 者 用 本 字 及 其 衍 生 字 來 說 明 他 許  

多 觀 念 ，使 人 瞭 解 。一 個 人 不 要 太 聰 明 或  

太 公 義 ：意 思 是 ，人 不 能 由 展 示 自 己 的 智  

慧 和 公 義 י 以 致 他 們 看 起 來 比 自 己 贸 際 上  

更 偉 大 י 而 藉 此 來 肯 定 自 己 （傳 七 16 ) 。 

最 佳 的 益 處 贲 在 是 屣 於 有 智 魅 的 人 （傅 七  

11 ) 。他 用 作 益 處 、收 獲 或 利 益 之  

意 。對 一 個 農 業 社 會 而 言 ，有 一 位 君 王 是  

有 益 的 ，原 因 無 疑 是 好 使 它 的 出 產 能 達 到  

最 大 的 效 率 （傅 五 9 ) 。他 也 發 現 智 慧 的  

利 益 勝 過 愚 昧 （傅 二 13 ) 。智 慈 指 示 人 如  

何 克 服 難 題 י 而 知 識 使 智 恝 保 全 智 慈 人 的  

生 命 （傅 七 12 ; 十 10 ) 。箴 言 指 出 勤 勞  

比 懶 惰 有 益 （箴 十 四 23 ) 。但 傅 道 書 更 深  

入 探 觸 這 問 題 ，不 斷 問 人 從 他 的 勞 碌 可 得  

什 麼 益 處 （傅 一 3 ; 三 9 ) 。答 案 是 虛  

空 ，尤 其 是 若 它 積 蓄 的 是 死 時 不 能 帶 走 的  

財 物 （傅 二 11 ; 五 15 ) 。傅 道 轡 在 此 感  

受 到 使 人 勞 苦 的 工 作 其 咒 詛 的 全 部 力 量 ， 

且 他 淸 楚 看 見 人 最 終 的 價 値 不 能 建 築 在 人

的 勞 力 或 勞 力 的 結 果 。

與 軍 窜 有 關 的 上 下 文 中 ，本 字 根 常 指  

被 打 敗 的 一 方 其 中 的 存 活 者 （窨 十 二 4  ; 
廿 三 12 ) 。它 也 指 那 些 在 一 項 陰 謀 之 後 的  

存 活 者 （如 士 九 5 ) 。沒 有 一 個 人 剩 下  י
那 眞 是 一 件 摧 毀 殆 盡 的 事 了 （容 十 一 1 1 ， 

22 ) 。有 時 只 有 一 個 剩 下 ，他 會 覺 得 很 孤  

單 י 如 以 利 亞 埋 怨 道 ：Γ作 耶 和 華 先 知  

的 ，只 剩 下 我 一 個 人 j  ( 王 上 十 八 22 ) 。 

用 於 以 色 列 時 ，是 指 那 些 脫 離 巴 比 倫 毀 滅  

耶 路 撒 冷 之 災 的 人 （結 六 8 ; 十 二 16 ; 參  

赛 一  9 ; 但 『餘 民 』的 觀 念 最 常 是 來 自 字  

根 ^ V ) 。餘 剩 之 人 將 成 爲 神 懲 罰 其 他 國  

家 的 武 器 （番 二 9 ) 。但 末 日 耶 路 撒 冷 剩  

下 的 民 必 不 再 被 剪 除 （亞 十 四 2 ) 。

y e i e r 繩 子 、弓 弦 、帳 棚 的 繩 索

它 使 用 過 六 次 。大 利 拉 三 番 兩 次 企 圖  

發 現 參 孫 的 力 通 :之 源 ，參 孫 吿 訴 她 用 七 條  

新 的 、甚 至 還 未 乾 的 繩 子 捆 綁 他 ；當 然 在  

繩 子 乾 的 時 候 ，它 們 就 會 緊 緊 地 勒 住 他  

了 。當 他 睡 覺 時 ，他 們 就 這 樣 綁 了 他 ；但  

當 他 醒 來 時 ，他 一 下 子 就 掙 斷 繩 子 （士 十  

六 7fT. ) 。惡 人 欲 毀 滅 義 人 的 企 圖 被 描 述  

爲 他 們 「把 箭 搭 在 弦 上 ，要 在 暗 中 射 那 心  

衷 正 直 的 人 』 （詩 ^ -一  2 ) 。用 於 生 命  י
繩 索 被 鬆 開 意 思 是 人 的 健 康 已 經 衰 敗 ，以  

致 即 將 死 亡 （伯 四 21 ; 卅 11 ) 。

繩 子 、弦 、帳 棚 的 繩 子  

本 字 出 現 九 次 。它 最 常 與 會 蘇 的 橛 子  

和 座 一 起 出 現 （出 卅 五 18 ) 。新 帳 幕 的 繩  

子 將 必 須 放 長 （賽 五 四 2 ) 。反 之 ，折 斷  

的 繩 子 顯 示 百 姓 即 將 屈 服 於 他 們 的 敵 人  

( 耶 十 20 ) 。詩 廿 一  1 2 中 本 字 代 表 弓 ， 

是 義 人 用 來 克 服 敵 人 侵 略 和 欺 騙 的 計 謀 之  

工 具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IV，pp. 196 — 208·

J .  E . H .

見  936f
Mj 936e (yoteret) ייקר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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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7 如 נן  、像

甚 本 上 本 字 是 一 個 單 獨 的 字 ，常 用 作  

比 較 的 介 系 詞 ，緊 接 於 名 詞 。和 量 有 關  

時 ，特 別 是 數 目 或 時 間 ，可 意 爲 ־1 大  

約 j 。和 某 物 性 質 有 關 時 ，可 葱 爲 『照  

著 j  ( 創 一  26 ) 。表 示 二 者 相 關 時 ，本 介  

系 詞 則 會 重 複 出 現 ，『我 的 民 就 像 你 的 民  

( 和 我 的 民 一 樣 י 你 的 民 也 是 如 此 ） J 
( 王 上 廿 二 4 ) 。放 在 不 定 詞 之 前 ，表 励  

作 發 生 之 時 ，因 此 作 ־· 當 …… 的 時 候 ， 

在 …… 時 j 。本 字 可 能 比 帶 的 不 定 詞 更  

表 達 同 時 在 …… 那 一 刻 （ while ) J ，後  

者 的 翻 譯 更 方 便 ：「 當 … … 時 候  

( when ) J 。

9 3 8 מו  פ  像 、如 、當

" 這 個 字 有 5 6 次 單 獨 存 在 ，而 且 總  

是 以 這 種 擴 展 形 出 現 。這 是 和 輕 字  

尾 （ light su f f ix，編 按 ：指 以 母 音 結 束 且 非  

重 音 的 字 尾 ）連 用 之 字 形 ，如  

『像 我 j ， 「像 你 J ，有 時 它 也 和  

重 字 尾 （ heavy su f f ix，編 按 ：以 子 音 結 束  

且 爲 重 音 之 字 尾 ，即 二 、三 人 稱 複 數 字 尾  

fcem/w 7/ יem/n ) 連 用 如 י   

或 「像 他 們 J 。烏 加 列 文 中 的 用 法  

類 似 。W 和 Γ 道 兩 個 介 系 詞 也 會 用 向 前  

滑 音 字 （e n c litic，編 按 ：附 於 前 字 ，本 身  

無 重 音 之 字 ） m e m ，但 不 像 " 這 麼 頻  

繁 。

9 3 9 עזי5  א  像 、當 、随著

V 與 y/2er相&״ 連 ，仍 表 示 像 、當 、随 

著 ，可 能 有 些 強 調 意 味 ，但 除 此 之 外 也 可  

表 現 出 因 果 的 語 氣 ，既 然 、因 爲 。

9 4 0  悲 傷 的 、痛 苦 的 、憂 

愁的

衍 生 詞

9 4 0 a כ+  א נ  悲傷

9 4 0 b 悲 מכאוב־ו־  傷

Λδ’α δ 和 其 衍 生 字 總 共 出 現 3 0 次 ，只 

有 四 次 不 是 在 詩 體 中 。雖 然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沒 有 本 字 根 ，但 在 亞 蘭 文 、亞 喀 得 文 以 及  

阿 拉 伯 文 琪 都 可 找 得 到 。前 二 者 強 調 痛 的  

厝 面 ，而 阿 拉 伯 文 的 用 法 則 著 逭 在 憂 愁 與  

悲 傷 。雖 然 本 字 根 可 用 來 表 達 肉 體 上 的 痛  

苦 ，但 遠 比 道 常 見 的 用 法 是 和 心 靈 的 痛 苦  

有 關 。

Αδ״α 6 只 有 四 處 言 及 肉 體 的 痛 苦 。創 卅  

四 2 5 是 指 割 禮 之 痛 ；伯 十 四 22 ; 卅 三 19 
是 指 身 體 的 疼 痛 ，被 說 成 是 人 類 的 份 ；結  

廿 八 2 4 是 指 會 讓 人 疼 痛 的 刺 （不 過 此 處 是  

比 喩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 。

不 過 就 本 字 而 言 ，身 體 與 心 靈 的 痛 苦  

大 部 分 是 沒 辦 法 劃 分 的 。例 如 出 三 י 7 神  

憐 恤 祂 的 百 姓 受 苦 。他 們 當 然 是 肉 體 上 受  

苦 ，但 整 個 狀 況 讓 他 們 的 心 衷 也 感 到 愁  

苦 。

由 於 以 色 列 人 不 能 忠 心 服 事 神 ，神 又  

使 他 們 在 被 擄 時 受 這 種 苦 （哀 一  1 2 ,
1 8 ) 。但 使 我 們 有 盼 望 的 是 耶 穌 基 督 擔 當  

了 一 切 這 樣 的 痛 苦 ，『心 褢 憂 傷 哀 號 J 
( 赛 六 五 14 ) ，使 我 們 可 以 得 醫 治 J 
( 赛 五 三 3 〜4 ) 。

憂 愁 、 哀 傷 、痛 苦  

( R S V 以 痛 苦 代 替 憂 愁 ） 。 出 現 六

次 。

m aA ’3 6 悲 傷 、哀 傷 、 痛 苦 、苦 愧

( R S V 幾 乎 總 是 譯 成 痛 苦 ，而 KJV 

作 憂 愁 ） 。出 現 1 6 次 ，其 中 至 少 有 1 1 次  

是 與 心 靈 的 痛 苦 有 關 。

J .  Ν . Ο .

ה* 941 א ? 受 挫 、 被 制 服 僅 以

N i p h a l和 H i p h i l出 現 （ 如 但 十  

— 30 ; 結 十 三 22 )

衍 生 詞

9 4 1 a 被 制 服 （詩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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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b) ב כ 9 כ 4 2

10 )

ב 942 ב כ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942a +ב ^ כו  ( k d k b b )  I

以 色 列 的 鄰 國 都 崇 拜 星 象 ，有眾獨-一 

顆 星 ，也 有 群 星 。占星家和智者仔細觀察  

星 體 的 励 態 ，以 明 白 諸 神 的 心 意 ’但都是  

徒 勞 （费 四 七 13 ) 。這些都是他們從耶和  

華 而 得 的 份 （申 四 19 ; 參 摩 五 י ( 26 但 

神 嚴 禁 以 色 列 人 敬 拜 逭 些 星 星 。以色列人  

認 爲 星 星 會 影 製 生 活 ，但它們只是耶和華  

藉 以 行 艰 的 工 具 。神 造 衆 星 照 苑 大 地 ’統 

管 夜 晚 （創 一  1 6 f . ; 詩 一 三 六 9 ) 。祂 

Γ數 點 星 宿 的 數 目  稱 他 的 名 』（詩

一 四 七 4 ) 。所 有 星 星 都 是 耶 和 華 所 造  

的 י 衆 星 的 命 運 也 是 由 祂 來 驵 管 。而神也  

以天上的繁星來象徴祂所應許亞伯拉罕的  

後裔有那麼多（創 廿 二 17 ; 廿 六 4  ) 。

星 星 有 時 也 會 被 擬 人 化 。衆星可視爲  

與 神 的 衆 子 同 等 一同歌唱讚美神的创造 י  

( 伯 卅 八 7 ; 參 詩 一 四 八 3 ) 。不 過 ，毫 

無 疑 問 ，神 比 设 高 的 星 宿 更 崇 高 （伯廿二

1 2 ) 。神 用 星 星 爲 以 色 列 人 爭 戰 ，打敗西  

西 拉 （士 五 20 ) 。最髙潮弪巴蘭預先苕見  

那 位 要 爲 以 色 列 帶 來 救 恩 的 人 是 要 從 雅  

各 出 來 的 一 莉 明 星 』（民 廿 四 1 7 ) 。在啓  

示 錄 ，耶 穌 說 ： ז 我 是 明 亮 的 段 星 』（啓 

廿 二 16 ; 參彼後一  19 ) 。同 樣 地 ，那些  

努 力 使 人 歸 向 神 的 信 衆 也 將 如 星 星 發 光 ， 

直 到 永 遠 （但 十 二 3 ; 參 林 前 十 五 41 

f· ) 。

J .  E. H.

ד 943 כ כ  ( k h b M ) 沈 重 的 、悲 疵 的 、服

厲 的 、豐 富 的 、光 榮 的 、榮 耀 的

衍 生 詞

( 編 按 ：此 處 之 分 類 和 詞 性 之 認 定 和

B D B 不 盡 相 同 ）

943a ד1  כ ? (k& b M ) Ϊ  俾 欠 的

943b ד1  ב ? ( k d b id )  U  肝 臟

943c ד  ^ כ  (Icbbed) 俾 欠 的  

943d ד  כו פ  (k a b d d )  1 先 染 的 傲  

以 陰 性 單 數 出 現 ( 
結 廿 三 41 ; 詩 四 五 14 )

943e 1ד ו ב ן  (ka6dd) u  榮耀  

9 4 3 f פבודה־ו־ ( k . b i i d d a ) 雙 富 、

財 物 傲 見 於 士 十 八 21 
狠 難 、 重 ת ד ב 9 כ 4 3 g

傲 見 於 出 十 四 25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與 ，本字的字根及其 

64（衍 生 詞 出 現 3 7 6 次 。分 別 是 在 詩 箭 

33（次 ）、以 资 亞 密 （6 3 次 ）、出 埃 及 記 

24（次 ）、以 西 結 逬 （2 5 次 ）、箴 言 

次 ）。其 中 丨 1 4 次 是 勋 詞 。本字根是閃族 

中 通 用 的 字 根 ，只 有 亞 蘭 文 似 乎 是  

以 來 取 代 。越 本 愁 思 爲 是 沈 重 的、 

蛩 量 的 ，但一般很少以字面上的意思來使 

更 常 是 用 來 比 喩 其 他 車 物 （例 如 罪י用 

联 深 逭 j  ) 。由 此 就 容 易 瞭 解 以 下 的 觀 

念 ：社 會 上 有 份 量 的 人 ，也 就 是 身 份 髙 

尙 、衆 所 皆 知 、値 得 锊 敬 的 人 。本字在聖 

經中有半數以上是以此用法出現。 

只 有 在 兩 個 地 方 是 以 字 面 的 意 思 出 

一 是 撒 上 四 1 8 ，『以 利 身 體 沈 重 J י現 

形) י 容 詞 ），以 及 撒 下 十 四 26 
押 沙 龍 頭 髮 甚 重 』（ ，名 詞）。』 

通 常 帶 有 否 定 的 含 義 。本字的動 

詞 形 式 大 部 分 是 Q a l和 H ip h U 字 幹， 

而 和 是 名 詞 ，意思和本字根  

意 義 的 分 類 一 致 。一 般 說 來 ，這字共有三 

組 比 喩 用 法 。第 一 是 與 身 體 的 某 部 分 有 

表 示 緩 慢 、遲 鈍 或 固 執 。第二是與事י關 

以 『重 』來形容這些事的י件 或 經 驗 有 關 

艱 難 。第三是以它來表示大小或數目。

共有י第 一 個 用 法 最 常 用 在 法 老 身 上 

七 次 （出 七  14 ; 八  1 5 〔 Η  1 1 〕，3 2 〔 Η 
2 8〕；九 7 ， 34 ; 十 1 ; 撒 上 六 6 ) 。法 

老 拒 絕 體 察 當 時 的 狀 況 ，或希伯來人的請 

求 ，這 被 說 成 是 心 逛 固 執 、剛 硬（ 

6־־ 6 參  G ird le s to n e  的 討 論 ，S O T , 頁 

67 )。同 樣 耳 朶 （赛 六 1〇 ; 五 九 1 ; 亞七 

11 )、舌 頭 （出 四 10 ) 以 及 眼 晴 （創四八 

10 )，也 會 遲 鈍 、不 靈 敏 ’手則是會發沈 

(出 十 七 1 2 ) 。後面逭三個例子是指肉體 

的 軟 弱 ，而第一個例子則表示靈性出了問

題。

以 沈 道 比 喩 艱 難 則 是 與 工 作 （出 五 9 

等 ）、勞 役 （王 上 十 二 1 0 等 ）、戰 爭 （士 

廿 3 4 等 ）、瘟 疫 （創四一  3 1 等 ）有 關。 

道種不幸 琪 件 的 艱 難 情 況 有 三 次 是 表 達 成 

主 י 的 手 遺 重 加 在 人 的 身 上 （參 撒 上 五 6 

11 ;詩 卅 二 4 ) 。同 樣 ，人的手也可以重 

。( 蜇 加 在 他 人 身 上 （士一  35 ; 伯 卅 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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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未 必 出 於 有 心 ，但 也 可 能 成 爲 別י還 有 

，人 的 重 擔 （撒 下 十 三 25 ; 代 下 十 1 0 
14 ;廿 五 19 : 尼 五 15 ) 。聖 經 常 以 Γ逭 

軛 J 來 形 容 道 種 被 奴 役 的 艱 苦 （王 上 十 二 

道 使 得 耶 穌 所 宣 吿4 ) י :代 下 十 4 ， 11 
的 ：『我 的 _ 是 容 易 的 J ( 太 -i-一  28 ) 更

具 深 意。

琪 惝 的 嚴 逭 程 度 和 數 最 多 苏 ，其 間 差 

別 不 大 ，有 些 地 方 我 們 難 以 百 分 之 百 確 定 

是 那 一 種 涵 意 。猓 如 ，所 多 瑪 與 蛾 摩 拉 的 

逍 是 說 這 兩 座 城י ( 罪 惡 甚 重 （创 十 八 20 
的 罪 惡 很 大 還 是 很 嚴 重 ？同 樣 的 字 眼 也 出 

現 在 费 廿 四 20 ; 詩 卅 八 4 ; 伯 六 3 等 。不 

沈 沈 地 壓 在 负 罪י罪 是 一 個 道 擔י管 怎 樣 

這 點 足 很י使 其 變 得 沉 重 遲 鈍י的 人 身 上 

淸 楚 的 （费 一  4 ; 箴 廿 七 3 ) 。其 他 的 例 

例 如 民 廿 2 0 ，「以י子 倒 是 十 分 淸 楚  

東 …… 率 領 許 多 （直 譯 作 沉 重 的 ）百 姓 出 

大 （直 譯 作 沉 重』י 或 是 王 下 六 來 י14 j 
之 ）軍 J 。出 十 二 38 ; 代 下 九 1 ; 赛 卅 六 

2 亦 類 似 。先 知 哈 巴 谷 （二 6 ) 攻 擊 那 些 多 

多 取 人 當 頭 的 人 時 ，也 使 用 這 個 字 （參 鴻 

三 1 5 ) 。 亞 伯 拉 罕 被 說 成 很 重 （ 创 十 

從 上 下 文 很 淸 楚 可 以 看 出 是 指 他י (三 2 
這 對 底 下 的 用 法 有 特 別 意י的 財 富 極 多

義°
第 二 組 含 義 是 本 字 比 喩 用 法 進 一 步 的 

是 就 著 顯 著 、給 人 深י引 申 。這 衷 的 觀 念 

刻 印 象 這 方 面 來 說 「很 有 份 狃 j 。通 常 譯 

成 『有 身 份 的 、受 人 啓 敬 的 、光 榮 的 、受 

人 讚 赏 的 J 。N iphal和 P ie l的 字 幹 通 常 有

此 含 義。

個 人 的 聲 盤 在 道 些 用 法 中 是 很 遨 要  

的 。社 會 地 位 崇 高 也 隨 之 擁 有 極 多 財 茁 的 

人 自 然 就 會 成 爲 受 人 尊 敬 或 在 社 會 上 有 份 

蛩 的 人 （民 廿 1 5 等 ） 。一 般 認 爲 義 人 應 當 

豐 富 的 財 苗 以 及 得 享י會 得 到 崇 髙 的 地 位 

長 命 百 歲 （代 上 廿 九 2 8 等 ） 。儘 管 如 果 一 

個 人 有 這 樣 的 身 份 自 然 就 會 受 人 锊 敬 ，他 

也 應 當 珍 惜 這 樣 的 尊 崇 和 榮 耀 。箴 言 很 淸 

楚 說 到 ，若 竊 得 啓 榮 而 本 身 的 品 格 不 相 

稱 ，不 夠 份 摄 ，就 是 對 生 命 的 不 敬 （廿 一

21 ;廿 二 4 ; 廿 六 1 等）。

肩 負 责 任 、身 擁 權 柄 的 人 也י同 樣 地 

是 値 得 尊 敬 的 （出 廿 12 ; 瑪 一  6 ) 。一 個 

人 要 提 醒 自 己 ，使 人 有 尊 崇 或 榮 耀 ，是 表 

示 那 個 人 的 確 値 得 人 的 尊 敬 、關 注 、順  

服 。一 個 人 若 常 說 稱 頌 別 人 的 話 ，而 生 活

中 的 表 現 卻 不 與 之 相 稱 י 這 只 是 一 種 比 較  

商 明 的 假 冒 爲 善 。以 色 列 人 不 斷 地 以 口 讚  

美 神 ，神 卻 粒 他 們 的 行 爲 是 犯 罪 ，因 爲 他  

們 的 言 行 不 一 י  他 們 的 行 爲 使 那 些 讚 美 變  

爲 沒 有 惯 値 （赛 廿 九 13 ) 。

人 也 可 能 因 爲 英 與 、忠 誠 等 琪 踉 而 受  

人 推 崇 。大 衛 的 勇 士 就 是 如 此 （王 上 -f-一  

21 ) 。這 些 人 已 爲 自 己 揚 名 了 。同 理 ，神  

也 當 受 锌 榮 。祂 是 公 義 、信 贲 、公 平 、拯  

救 ，所 以 祂 的 名 受 锌 崇 ·（詩 六 六 2 ; 七 九  

9 ; 喪 四 十 5 ) 。祂 是 榮 耀 之 王 （詩 廿 四 7 
〜 1 0 ) ，所 做 的 都 極 爲 榮 耀 。所 以 祂 應 被  

锌 崇 ，並 不 只 因 爲 祂 是 宇 宙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宰 ，也 因 祂 在 各 個 方 面 有 髙 超 的 屣 性 。

代 表 榮 耀 的 服 飾 通 常 是 絕 頂 美 麗 的 。 

所 以 聖 經 明 說 祭 司 服 飾 的 設 計 要 極 爲 美  

麗 ，爲 要 讓 人 知 道 祭 司 職 務 是 極 髙 貴 、極  

重 要 的 （出 廿 八 2 ， 40 ) 。泱 泱 大 國 的 榮  

光 通 常 比 喩 成 利 巴 嫩 的 大 森 林 （赛 八 7 ; 
十 1 8 ) 。而 人 類 特 別 的 美 似 乎 在 於 能 有 理  

性 及 道 德 的 反 應 （創 四 九 6 ; 詩 一 〇 

八  1 ; 耶 二  1 1  )  〇

然 而 聖 經 就 在 提 到 這 一 切 榮 美 時 卻 非  

常 有 力 地 說 到 ，除 了 神 的 榮 耀 之 外 ，一 切  

的 榮 美 都 是 短 暫 的 。先 知 以 赛 亞 就 特 別 強  

調 逭 點 。美 麗 頃 刻 間 就 退 盡 ，一 大 片 樹 林  

轉 眼 間 就 變 爲 醜 陋 的 荒 園 （赛 十 18 ) 。人  

也 很 容 易 捨 眞 苡 的 榮 耀 而 換 以 那 些 其 贲 是  

作 賤 人 、敗 壞 人 的 東 西 （詩 一 〇 六 20 ) 。 

任 何 以 狂 妄 、驕 傲 的 心 要 使 人 注 意 自 己 ， 

對 自 己 印 象 深 刻 的 舉 動 י 終 了 註 定 要 毀 滅  

( 费 十 六 14 ; 十 七 4  ; 廿 一  16 ) 。

〔有 些 講 到 榮 耀 （ 的 經 文 י 可  

能 更 恰 當 的 君 法 是 「肝 』 （ II ) 而 母  

音 標 錯 了 。希 伯 來 人 說 Γ 肝 ■1就 好 像 我 們  

說 『心 』一 樣 。如 此 一 來 ，詩 十 六 9 ，

Γ 我 的 榮 耀 快 樂 J 意 思 可 能 就 是 「我 的 肝  

腸 快 樂 』 。可 注 意 文 中 提 到 有 關 身 體 的 各  

部 位 。當 然 不 是 肝 腸 快 樂 ，而 是 那 個 人 快  

樂 。因 此 L X X 和 新 約 譯 作 「我 的 舌 頭 快  

樂 J 很 恰 當 。R. L. Η .〕

人 類 在 世 上 短 暫 的 榮 耀 襯 托 出 原 本 就  

顯 明 的 神 祂 不 變 的 榮 美 （詩 一 四 五 5 ) 。 

就 這 點 來 © 紐 63££逭 個 名 詞 有 煅 不 尋 常 、 

煅 突 出 的 窓 思 。道 個 字 形 有 4 5 次 是 有 關 於  

神 的 顯 現 。每 次 提 到 神 的 榮 耀 ·1時 ’我  

們 都 必 須 想 到 道 個 用 法 。這 種 語 勢 強 到 把  

希 臓 文 Γ 榮 耀 』 （而 ;〇2) 的 意 義 從 希 臘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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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文 學 中 出 於 人 的 猶 法 轉 變 成 1_^0< ;和新  

約 中 一 種 絕 對 客 觀 的 柬 西 。

大 多 時 候 ，神 顯 現 祂 的 榮 光 是 在 會 棘  

( 出 十 六 10 ; 四 十 3 4 等 ） ，也 有 是 和 以  

西 結 關 於 被 擄 以 及 蹄 回 之 - 興 象 中 的 聖 殿 有  

關 （九 3 等 ） 。道 幾 次 的 顯 現 都 是 神 主  

勋 ，爲 要 住 在 人 的 中 間 。就 這 點 而 言 ，這  

些 顯 現 常 與 祂 的 神 聖 相 關 。神 希 望 住 在 人  

的 中 間 ，讓 人 能 知 道 祂 的 © 苡 ，矜 見 祂 的  

榮 光 。但 是 只 有 當 人 重 視 祂 那 叫 人 肅 然 起  

敬 的 神 聖 特 过 י 並 且 以 信 心 及 順 服 來 讓 道  

神 聖 特 質 在 他 們 當 中 顯 明 時 י 神 的 榮 光 才  

可 能 顯 現 （民 十 四 10 ; 喪 六 3 ; 拉 十 ；十  

一 ） 0

聖 經 有 多 次 提 到 神 的 榮 光 充 滿 全 地 且  

/ 或 變 爲 明 顯 י 這 些 都 極 富 敎 宵 性 。一 方  

面 他 們 相 當 恰 當 地 言 及 唯 有 神 配 得 的 馏 大  

名 聲 י 原 因 不 只 是 神 原 本 爲 王 ，也 因 爲 祂  

無 與 倫 比 ，是 位 拯 救 者 、救 世 主 。然 而  י
正 如 前 面 所 說 的 י 不 僅 是 如 此 。不 單 只 有  

神 的 名 聲 充 滿 全 地 י 並 且 祂 鸱 贲 的 同 在 也  

充 滿 全 地 。而 祂 渴 望 人 能 歡 歡 喜 喜 地 認 出  

祂 的 同 在 ，並 且 擁 有 祂 的 同 在 。祂 爲 達 到  

這 些 目 標 י 第 一 步 要 作 的 就 是 將 祂 的 同 在  

充 滿 會 蘇 ，接 著 充 滿 聖 殿 。

然 而 神 的 同 在 和 屬 性 之 榮 光 與 眞 饤 ， 

在 祂 兒 子 身 上 彰 顯 得 最 完 全 （赛 四 2 ) 。 

在 祂 兒 子 身 上 我 們 可 以 充 份 描 繪 出 祂 那 人  

無 法 逼 視 的 榮 耀 。 我־״ 們 見 過 他 的 榮 光 ， 

正 是 父 獨 生 子 的 榮 光 ，充 滿 恩 典 和 餌 理 J 
( 約 一  1 4 ; 參 十 七 1〜 5 ) 。透 過 祂 並 透  

過 祂 在 敎 會 中 的 同 在 י 神 的 榮 耀 的 確 充 滿  

全 地 。

ΑάδΜ  I 大 的 、悲 痛 的 、銀 難 的 、沈 重  

的

形 容 詞 ，並 無 「光 榮 的 』或 『受 尊 敬  

的 J 之 意 。本 字 和 下 個 字 與 本 字 根 的 其 它  

字 形 不 同 。不 同 點 在 於 這 兩 個 字 有 時 會 有  

數 目 或 體 積 的 含 義 （仏 应 / 4 0 次 中 有 11 
次 ， 四 次 中 有 一 次 ） י 而 其 它 字 形  

很 少 有 逭 種 情 形 。

k ^b id  II 肝 臟

重 的 器 官 。出 現 1 4 次 ，有 九 處 在 利 三  

至 九 奪 。

榮 耀 、榮 耀 的 、尊 敬 、可 尊 敬 的

名 詞 ，常 和 前 一 個 字 的 附 屬 形 連 用 ， 

所 以 就 有 形 容 詞 的 性 質 。 出 現 次 數 高  

逹 2 0 0 次 ，從 未 與 重 世 、沈 ：© 有 任 何 直 接  

的 關 係 。

^ 祕 祕 榮 耀 的 、莊 嚴 的 、搬 運 之 物  

形 容 詞 ，只 用 於 陰 性 。出 現 於 詩 四 五  

K י 13 J V 作 榮 耀 的 ，R S V 作 財 富 。士 十 八  

2 1 ，K J V 作 搬 遝 之 物 י 明 顯 葱 爲 所 搬 運 的  

束 西 。

參 考 害 目 ：C aspari， W ilh e lm ， Z)ze 
B edeutung  der W ortsippe ד  כ כ  in 
H ebraischen , Leipzig, 1908. C aird , G . B., 

“ The G lory  o f  G od  in the F ou rth  
G o sp e l/1 N ew  T esta m et S tu d ies  ־־־265 :15 
77· F o rs te r，A ，H■， “T he M eaning o f  δόξα 
in the G reek Bible，” T he A ngelican  
Theological R eview  12: 311 一 16. K ittel, 
G e rh a rd， “ δόξα  in the LX X  and 
H ellenistic A pocrypha,״ in T D N T , II, pp. 
242—45. M orgenstem , Ju lian , “ Biblical 
T heophan ies ，’’ Z e itsch r ift f u r  Assyriologe^ 
25: 139— 193 ; 28: 15一 60. R ichardson,
TW B , p. 175. Von R ad , G erhard , u *ד כבו  
in the O ld T estam ent ” in  T D N T ，I I，pp, 
238 —42· T D N T ，I I，pp· 238 — 47· T H A T， 

I, p. 794—811·
J .  N. O.

ת דו ב כ  見  943g

944 #ה   總 滅 、被 炮 滅

共 出 現 2 4 次 ，有 1 3 次 是 在 先  

知 逛 。本 字 根 在 阿 拉 伯 文 衷 也 是 同 樣 的 意  

思 。總 是 與 火 及 滅 火 行 動 有 關 。本 字 應 和  

意 思 類 似 的 ( 見 該 字 ）有 所 區 別 ° 
而 ‘a / t通 常 言 及 已 熄 的 燈 ，而 λ δ δ δ 有 一 半  

以 上 言 及 除 了 神 以 外 沒 有 人 能 滅 的 火 （火  

指 祂 的 愤 怒 ） 。

它 有 六 次 是 指 鸱 正 的 火 ，其 中 又 有 五  

處 是 指 不 熄 滅 的 火 。道 五 處 裒 有 四 處 指 聖  

殿 中 的 燈 和 火 （利 六 12〜 1 3〔Η 5 —6 〕 ； 

撒 上 三 3 ; 代 下 廿 九 7 ) 。道 衷 要 人 注 意  

不 可 骧 某 物 熄 滅 י 逭 也 反 映 於 比 喩 用 法 ， 

如 生 命 （撒 下 十 四 7 ; 廿 一  17 ) 以 及 愛  

( 歌 八 7 ) 都 比 喩 成 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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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 數 的 比 喩 用 法 都 是 指 神 的 愤 怒 ； 

神 的 憤 怒 除 祂 自 己 以 外 無 人 能 熄 滅 。特 別  

是 在 先 知 窗 喪 י 先 知 呼 籲 人 要 悔 改 ，免 得  

神 的 火 J 爆 發 （耶 四 4  ) 。同 樣 的 字 眼  

耶 穌 在 可 九 4 8 談 到 地 獄 時 也 曾 使 用 。但  

與 此 相 對 的 畏 彌 赛 亞 來 時 י 祂 溫 柔 到 一 個  

程 度 · 祂 不 會 熄 滅 那 些 將 殘 的 燈 火 （赛 四  

二 3 ) ，即 祂 不 舍 滅 絕 人 群 中 軟 弱 、貧  

窮 —— 甚 至 恩 蠢 的 人 ；祂 反 而 會 拯 救 他  

們 °
丄 Ν · Ο■

[ Η  9 ] ) ; 耶 二 22 ; 四 1 4。大 衛 描 述 他  

的 罪 就 像 可 怕 的 痳 瘋 病 ，需 要 得 潔 淨 ；道  

點 更 可 由 他 祈 求 神 用 牛 膝 草 來 潔 淨 得 到 証  

實 ，因 爲 牛 膝 草 是 用 來 潔 淨 痳 瘋 病 者 的 工  

具 （利 十 四 6 〜 7  ) 。耶 二 22 ; 四 1 4 也 富  

深 意 ，因 爲 這 兩 處 經 文 儘 管 提 到 汚 點 不 可  

能 除 去 ，卻 也 聲 明 褥 要 這 樣 的 潔 淨 。解 決  

這 兩 難 困 境 的 途 徑 在 瑪 三 2 所 提 ，顯 現 如  

煉 金 之 人 的 火 和 漂 布 之 人 的 鹼 ，爲 要 洗 去  

祂 子 民 之 罪 的 那 一 位 。

J .  Ν . Ο .

參  943d ，e 
ה ד פכו  參  943f

ifcaAMr;參׳)  947a 
0 5  1| ? י י « 以 參  948a

945 כבל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45a ל3ב   (k e b e l)  m  ( ^ ―  O
五 18 ; — 四 九 8 )

946  洗 、被 洗 、從 事 漂 布  

的 工 作

本 字 根 共 出 現 5 1 次 י 全 部 爲 動 詞 。除  

了 九 處 之 外 ，其 餘 全 出 現 在 摩 西 五 經 ，利  

未 記 就 佔 了  3 1 次 ，其 中 有 2 1 處 是 出 現 在  

利 十 三 至 十 五 章 。本 字 根 亦 見 於 阿 拉 伯 文  

( 捏 揉 、踏 扁 ）及 亞 喀 得 文 （踐 踏 ） 。在  

希 伯 來 文 裏 ，本 字 根 的 意 思 是 『洗 布 j ， 

即 『在 冷 水 中 用 踏 、播 、打 的 方 式 把 東 西

947  I  增 多 、處 豐 富

衍 生 詞

9 4 7 a  許 多 、强 大

的

9 4 7 b 距 ככרה־!־  離

947c ^ר  פ  I 已 經 出 現 九

次 ，僅 見 於 傅 道 窗  

947d  | ר；פ  (^ ·祕 以 I I 迦 巴 魯

本 字 根 與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2 4 次 ，只 有  

兩 處 是 動 詞 形 式 。這 兩 處 皆 以 H ip h i l出 現  

在 約 伯 記 （卅 五 16 ; 卅 六 31 ) 。它 們 看  

起 來 很 像 是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字 根 的 意 思  

是 許 多 。這 個 字 可 能 要 和 有 所 區 別 ， 

因 爲 它 著 重 在 體 積 （ 「 多 水 《! ，赛 十  

七 12 ; 廿 八 י ( 2 而 非 數 目 ；不 過 這 一 點  

不 應 過 度 強 調 。本 字 在 亞 喀 得 文 、亞 蘭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中 意 義 相 仿 ；參 考 阿 拉 伯 文 的

變 乾 淨 也 變 軟 j  ( K B ，頁 422 ) 。所 以 總  

是 與 衣 服 有 關 係 ，指 『洗 衣 J ，從 未 用 來  

指 洗 濯 身 體 ，洗 濯 身 體 是 用 M p p ( 參 r5- 
) ; 也 從 未 用 來 指 Γ 淸 洗 j  ( rinse ) ，

•  ·

這 是 用 。

除 了 一 次 以 外 （撒 下 十 九 24 ) ，洗 濯  

都 是 與 禮 儀 的 潔 淨 有 關 。祭 司 和 百 姓 來 到  

神 面 前 時 要 穿 潔 淨 的 衣 服 （出 十 九 1 0 ， 

14 ; 民 八 7 ; 十 九 7 ) 。參 與 特 別 關 於 臜  

罪 和 死 亡 的 儀 式 會 導 致 禮 儀 上 的 不 潔 淨  י
需 要 洗 衣 服 （利 十 六 2 6 ， 28 ; 民 十 九 7 ，

י 10 י 19 י 21 8  ) 〇

本 字 大 量 的 出 處 都 是 關 於 洗 溜 被 弄 體  

的 衣 服 （2 8 次 ）。特 別 道 要 的 汚 染 源 可 說  

是 痳 瘋 病 和 相 關 的 疾 病 ，因 爲 除 了 衛 生 學  

上 的 因 素 外 ，這 些 疾 病 顯 然 是 預 表 罪 。道  

類 比 喩 用 法 出 現 在 詩 五 一 旖 （ 2 [ Η  4  ] , 7

用 語 ，ν4//αΛ 「阿 拉 是 偉 大 的 J 。

本 字 用 於 正 反 兩 方 面 。從 反 面 的 觀 點  

來 看 ，本 字 的 用 法 強 調 除 神 以 外 / 大 、 

多 J 的 虛 空 。約 伯 的 朋 友 覺 得 約 伯 說 那 麼  

多 話 都 是 虛 妄 （八 2 ; 卅 五 1 6 ) 。同 樣  

地 ，有 能 力 的 人 若 起 來 敵 擋 神 ，必 要 遭 毀  

滅 （伯 卅 四 24 ) ，直 到 他 看 見 自 己 的 渺 小  

( 赛 十 六 14 ) 。

唯 有 神 是 眞 正 能 力 的 源 頭 （伯 卅  

六 5 י ( 在 祂 手 中 有 豐 盛 的 能 力 （赛 十 七  

12 ) 、公 義 （伯 卅 四 17 ) 和 供 應 （伯 卅 六  

31 ) °

許 多 的 、有 能 力 的 、强 壯 的 、

最 .........的
出 現 九 次 ，其 中 六 處 在 約 伯 記 。通 常  

是 當 做 形 容 詞 ，強 調 所 修 飾 之 名 詞 有 多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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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kibrQ 一^条 小 路

本 義 出 自 י 直 課 作 『地 的  

多 處 』 ：本 字 的 三 次 出 處 即 以 此 義 出 現 。 

譯 成 「一 條 大 路 』是 語 源 上 自 然 的 想 法 ， 

但 似 乎 和 上 下 文 不 符 ，和 L X X 也 不 一  

樣 。

I I 迦 巴 魯  

幼 發 拉 底 河 的 支 流 。在 靠 近 巴 比 倫 的  

地 方 分 流 而 出 ，近 威 卡 （ W arka  ) 處 （南  

方 6 0 英 哩 ）繞 回 。一 群 被 擄 的 猶 太 人 被 安  

蹬 在 迦 巴 魯 河 邊 ，以 西 結 亦 在 其 中 （結 一  

1 : 三 15 ) 。在 這 衷 以 西 結 得 到 異 象 ，這  

異 象 決 定 了 他 往 後 的 服 事 （一  1 · 3 : 參 三  

23 ··四 三 3 等 ） 。

丄 Ν . Ο·

948  1 1 ר  爲כב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48a  0 · " ר  敁כבי 以 網 狀 的 東 西 ，

爲 ^ 單 或 防 蠅 網 ，罩 在 熟 睡  

之 人 的 臉 上 （撒 上 十 九 1 3 , 
16 )

948b  筛 子 （一 種

網 ^ 的 器 具 ） 僅 見 於 摩 九 9 
948c ר ? מכ  網 狀 的 衣 服

或 “ 單 僅 見 於 王 下 八 15 
948d  ! י ב כ מ  鐵 栅 欄 、

銅 網

本 名 詞 的 字 根 並 沒 有 以 動 詞 形 式 出  

現 · 但 顯 然 有 類 似 『編 結 』之 意 。爪汝6加 

出 現 六 次 ，全 部 在 出 埃 及 記 ，都 和 網 狀 結  

構 有 關 \ 銅 網 是 繞 著 燔 祭 埴 的 四 周 向 外 延  

伸 。其 功 用 不 詳 。銅 網 四 角 都 有 銅 環 י 把  

杠 穿 過 這 四 個 環 即 可 抬 起 祭 壇 。

J .  Ν . Ο .

949 ש  ?» (kebd) י _  (IceSeb)小 羊 、

斗

本 字 根 與 其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128 
次 ，其 中 只 有 1 7 處 的 上 下 文 不 是 關 於 獻 祭  

的 事 。ifce6M本 身 出 現 了  1 0 6次 ，其 中 只 有  

六 處 與 獻 祭 無 關 。如 所 預 料 的 1 2 8次 中 有  

105處 是 在 摩 西 五 經 ，不 過 民 數 記 就 佔 了 大  

半 ：共 6 0 處 ，七 葷 有 2 6 次 ，廿 八 眾

廿 九 斑 有 2 3 次。י有 1 4次 

本 字 根 在 亞 喀 得 文 也 可 找 著 ，意 思 也 

是 小 羊 。阿 拉 伯 文 中 也 有 （ ) · 意 

思 是 『小 公 羊 』 。有 趣 的 是 ，烏 加 列 文 裹 

並 沒 有 烏 加 列 文 通 常 是 以 ~ > ^ 來 表 

示 獻 祭 用 的 小 羊 。後 者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即 使 

有 出 現 過 ，也 只 用 在 少 數 幾 個 祭 司 的 名 

字 。從 這 也 許 可 © 出 希 伯 來 人 是 有 意 不 要

。使 用 某 些 迦 南 人 的 宗 敎 用 語

# k ־ isb a j) ה ב ש H) י כ bsa) ה ש ב  950 כ
的 小 羊 、小 羊 的 陰 性 形 式。  

獻 臜 罪 祭 時 需 要 一 頭 母 的 小 羊 （利 四 

( 32 ;五 6 ; 十 四 10 ; 民 六 14

似 乎 是 轉 換 字 母 位 脰 後  

的 字 形 （m e ta th e s is，參  G K C  19η ) 。然 

而 本 字 似 乎 在 使 用 時 略 有 差 別 ，原 因 是 它 

即 綿 羊 與 山י通 常 出 現 在 需 要 區 別 兩 種 羊 

羊 的 情 況 與 。在 出 現 的 1 3 次 中 只 有 兩 處 沒

有 逭 些 差 別。 

雖 然 最 初 對 獻 祭 的 指 示 多 半 沒 有 指 定 

一 定 要 用 小 羊 羔 而 不 用 長 成 的 羊 （利 一〜 

八 ） ，但 從 前 後 的 資 料 即 可 看 出 ，在 整 個 

小 羊 羔 （不 足 歲 的 羊 ）扮 演י獻 祭 制 度 中

重 要 的 角 色。

有 四 種 情 況 絕 對 需 要 小 羊 羔 ：守 逾 越 

節 （出 十 二 5 ; 利 廿 三 1 2 ) 、獻 贖 罪 祭 

(利 四 3 2 等 ） 、某 些 潔 淨 禮 （小 孩 出 生， 

利 十 二 6 ; 長 大 痳 瘋 ，十 四 10 ; 拿 細 耳 

以 及 早 晚 的 獻 祭 。到 了 月י ( 人 ，民 六 12 
朔 ，每 日 當 獻 羔 羊 的 數 目 要 增 加 （民 廿 八 

1 1)，遇 到 大 節 日 時 也 是 如 此 （民 廿 八〜 

廿 九 ） 。這 可 能 是 因 爲 每 日 當 獻 的 祭 都 是 

燔 祭 ，所 以 在 特 別 的 場 合 要 獻 燔 祭 時 ’小 

羊 羔 和 公 羊 及 公 牛 一 起 獻 上 。不 論 原 因 是 

什 麼 ，這 項 規 矩 早 在 民 七 章 獻 會 薜 時 即 已 

贸 行 ，並 且 一 直 到 以 斯 拉 回 國 時 仍 沒 有 廢

。( 止 （拉 八 35 
羊 羔 和 其 他 祭 牲 一 樣 ，首 要 的 特 質 是

完 美 無 瑕 、惯 錢 昴 货 以 及 代 人 臢 罪。 

無 疑 的 因 爲 羔 羊 和 逾 越 節 、贖 罪 祭 以 

使 得 施 洗 約 翰 宣י及 每 日 當 獻 的 祭 都 有 關 

吿 耶 穌 基 督 爲 Γ 神 的 羔 羊 ，除 去 世 人 的 罪 

孽 j  ( 約 一  2 9 ， 36 ; 參 啓 五 9 ) 。先 知 以 

赛 亞 也 曾 以 此 來 比 喩 那 位 受 苦 的 僕 人 將 要 

爲 人 類 的 罪 柔 順 地 接 受 神 的 審 判 ，『如 羊 

羔 （知/ί ) 被 牽 到 宰 殺 之 地 J ( 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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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 ה*  ה כ  (k a h a )  I I

三 7 ) 。

J . Ν. Ο.

ש 951 כב  制 伏 、 束 縛 、管 制

( A S V 、 RSV 同 ）

衍 生 詞

951a 腳 כגנש  梵 指 所 羅 門

S 座 的 腳 凳 （ 代 下 九 18 ;
參  hhdi> m 、

本 励 詞 與 其 衍 生 詞 在 茜 約 先 出 現 15 
次 。明 顯 與 亞 喀 得 文 『踐 踏 』 、阿  

拉 伯 文 『踏 、踩 、壓 』 （參 阿 拉 伯  

文 『以 手 抓 取 J ) 有 關 連 。荫 約 中  

這 個 動 詞 的 意 思 是 「叫 人 服 侍 י 必 要 時 勋  

用 武 力 達 此 目 的 ■ !。

儘 管 最 近 有 人 試 著 把 創 一  2 8 中 的 『治 

理 J 解 釋 爲 建־״ 造 的 贲 任 ■ I，但 將 本 字 用  

法 作 完 整 的 硏 究 後 就 發 覺 顯 然 不 是 如 此 。 

以 化 ^ 假 設 被 制 伏 的 一 方 是 懷 有 敵 葸 י 如  

要 制 伏 必 須 用 強 。這 樣 י 本 字 在 斯 七 8 便  

有 「強 姦 』的 意 味 ；民 卅 二 2 2 ，29 ; 齿 十  

八 1 ; 代 上 廿 二 1 8 是 指 征 服 迦 南 人 。此 外  

在 代 下 廿 八 10 ; 尼 五 5 ··耶 卅 四 1 1 ，16 
則 指 被 迫 作 奴 僕 。

如 此 一 來 創 一  2 8 的 「治 理 』就 暗 示 受  

造 物 並 不 是 甘 心 樂 意 要 聽 人 的 命 令 י 人 須  

以 強 硬 的 力 蛩 叫 受 造 物 順 服 。這 些 受 造 物  

並 非 被 造 來 管 理 人 類 的 。但 是 由 於 人 性 的  

扭 曲 使 我 們 帶 著 殘 忍 ，樂 於 見 到 毀 滅 的 性  

情 來 從 事 統 治 、管 理 的 工 作 。如 果 要 以 人  

的 力 ® ，我 們 是 不 可 能 克 服 這 些 的 。然 而  

逭 的 確 是 能 夠 克 服 的 י 正 如 彌 七 1 9 所 說  

的 ，「他 將 我 們 的 罪 孽 踏 在 腳 下 J 。

丄  Ν. Ο■

952 שו  ב כ  窯 、燒 石 灰 或 陶 器

的 窯 （ 例 如 創 十 九 28 ; 出 十  

九 18 ) 來 源 不 確 定

見 ?ד  953a

כדד 95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53a ?ד  「如 心 瓶 子 （如 王 上 十 七

12 ; 傅 十 二 6 )
953b ד  דו פי  (H rfSrfj 火 星 （伯 四  

一  1 9〔 Η  1 1〕 ）

953c ד ，כ 珍 贵 的 寶 石  

’可 能 是 紅 资 石 （結 廿 七 16 
; 赛 五 四 12 )

ר ת ? 見  954b
5 ד כ 見ך 953c

954 ר  כד  ( M r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5 4 a ר  דו כי  進 攻 、攻 聲

( 伯 十 五 25 )
954b ר  כדו  " a r f r f f i r j  球 （赛 廿 二  

18 )

955 如 כיה  此 、這 衮 指 示 性 副 詞 ，

表 時 間 、地 點 、方 式

956 ה  כ כ 如 此 可 能 比 Α:δΛ語 氣

更 重 ，可 能 源 自 955

957  Π”  I 暗 昧 、 被 弄 暗  了 、

受 束 縛 、 模 糊 、 衰 弱 （ASV 
和 R S V 相 同 י 只 有 一 處 R S V 讀 做  

被 弄 睹 了 而 不 是 被 弄 暗 了 ）

衍 生 詞

9 5 7 a ) פהדד1  k ih e h )  1 黑、暗的  

9 5 7 b  ! ה ה כ  醫 治 （名 詞 ）

本 字 根 和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1 7次 י 表 虛  

弱 、無 用 、灰 暗 的 一 般 性 槪 念 。很 多 地 方  

是 指 因 年 老 而 眼 暗 昏 花 。在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字 意 思 是 「變 爲 虛 弱 』 י 而 在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則 是 「變 得 沮 喪 J 。

ΛέΛβΛ是 黑 暗 的 、 轉 變 成 昏 暗 、 烟 霧׳ 、 

不 活 發 的

形 容 詞 י 最 主 要 出 現 在 利 十 三 （ 「若  

災 病 發 暗 J ，六 次 ） 。由 其 同 源 字 來 看 似  

乎 譯 爲 無 色 較 合 適 （ RSV י 朦 朧 ； Ν Ε Β ， 

褪 色 ） 。

醫 治 （名 詞 A י S V 和 R S V 作 使 鎮

靜 ）

依 照 鴻 三 1 9 ，尼 尼 微 城 的 損 傷 沒 有 酱

治 之 法 。

J .  Ν. Ο.

958 ה 11*  פה  斥 责 僅 以  Piel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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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9 ו  ה ^  ( k a h a n )

現 ，在 撒 上 三 Γ他 י 13 卻 不 禁 止  

( 斥 责 ）他 們 J

959 任 祭 司 職 、作 祭 司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959a 1כלזר 最 主 要 的 官

貝 或 首 领 、祭司  

959b כהןה (^ ·A S nw a)祭 司 職

Α:δΛ«η這 勋 詞 只 以 P i e l出 現 ’ 共 23 

次 。譯 爲 擔 任 祭 司 職 務 、當 祭 司 ，或 是 任  

祭 司 職 。

ΑδΑβτι主 要 的 首 領 、祭司

i^ A e n的 動 詞 字 根 並 沒 有 出 現 在 舊 約 聖  

經 ，其 語 源 也 不 詳 （ K B י  頁 424 ) ’若 依  

其 早 期 非 宗 敎 性 的 用 法 來 看 c/ י /m 的 意 思  

可 能 就 是 以־״ 僕 人 的 身 份 服 事 的 J ( 參 S· 
R. D river, N o te s  on the H ebrew  T e x t o f  the

頁  284—85 ) 。在 以 色 列  

未 分 爲 南 北 兩 國 之 前 的 歷 史 中 ，有 四 處 總  

論 性 的 敍 述 提 到 利 未 人 的 大 祭 司 ’同 時 也  

提 到 其 他 被 派 來 擔 任 ΛδΛβη之 類 似 職 務 的  

人 （王 上 四 5 ; 撒 下 八 18 ; 廿 26 ··代 上  

十 八 1 6 ， 17 ) 。拿 單 的 兒 子 撒 布 得 在 所 羅  

門 的 手 下 做 Γ 首 領 （即 本 字 ） 』 （王 上 四

5 ) 。在 大 衛 作 王 早 期 和 晚 期 的 這 兩 份 名 單  

中 （撒 下 八 1 8 ，廿 26 ) ， 的 第 二 種  

職 分 （首 領 ，宰 相 ）從 大 衛 自 己 的 兒 子  

( 撒 下 八 18 ) ，轉 由 睚 珥 人 以 拉 擔 任 （撒  

下 廿 26 ) 。這 一 點 具 有 雙 重 的 葱 義 ，因 前  

者 當 然 不 是 利 未 人 י 而 他 們 的 職 務 會 被 後  

者 取 代 י 似 乎 與 大 衛 衆 子 在 道 段 時 間 中 之  

失 敗 （編 按 ：押 沙 龍 事 件 ）有 關 。所  

以 ifcdAen似 乎 有 Γ 心 腹 · I 的 含 意 （K D , 
頁 369 ) ; 參 撒 布 得 在 王 上 四 5 

進 一 步 被 形 容 爲 王־״ 的 朋 友 J ，而 大 衛 的  

衆 子 在 平 行 經 文 中 形 容 爲 ״ 王־ 手 邊 的 第 一  

人 （直 譯 ；和 合 ：在 王 的 左 右 ） ·I ( 代 上  

十 八 1 7 ; 可 注 意 自 由 派 批 判 學 者 在 此 將 歴  

代 志 眨 爲 後 來 寫 成 的 ，認 爲 它 是 要 掩 飾  

大 衛 的 衆 子 不 是 利 未 人 卻 也 作 祭 司 ’而  

將 原 本 撒 下 八 1 8 的 ( 祭 司 ）改 成  

Γ 王 的 左 右 作 首 領 』，IC C ,

頁  310 ) 。

因 爲 本 字 出 現 次 數 如 此 之 多 ，且 烏 加

列 文 中 / t /m 也 意 爲 『祭 司 J ，使 得 我 們 還  

可 以 考 慮 另 一 個 可 能 性 ，即 前 面 四 節 經 文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

不 只 代 上 十 八 1 7 中 、大 衛 衆 子 沒  

有 ΑδΛδη的 稱 號 ，道 段 的 平 行 經 文 撒 下 八  

1 8 在 L X X 中 也 沒 有 。撒 下 八 1 8 的 希 伯  

來 文 可 能 有 誤 。如 果 照 著 唸 ，讀 起 來 不  

通 ： Γ 耶 何 耶 大 的 兒 子 比 拿 雅 和 基 利 提 人  

和 比 利 提 人 和 大 衛 的 衆 子 都 作 祭 司 i  ( 編  

按 ：和 合 本 的 ז 統 轄 』原 文 並 無 ，應 在 字  

旁 加 小 點 ） 。

睚 珥 人 以 拉 （撒 下 廿 26 ) 道 個 名 字 並  

沒 有 出 現 在 聖 經 的 其 他 地 方 。以 拉 可 能 的  

確 是 祭 司 ，但 只 服 事 大 衛 一 人 ，就 像 亞 比  

亞 他 一 樣 （撤 上 卅 7 ) 。

® 後 ，撒 布 得 這 名 字 也 僅 出 現 在 王 上  

四 5 。他 可 能 也 是 祭 司 ，只 服 事 所 羅 門 一  

人 。或 者 祭 司 J 這 字 在 此 也 可 指 撒 布 得  

的 父 親 拿 單 。其 實 L X X 大 部 分 的 抄 本 在  

這 裏 的 祭־״ 司 J 略 掉 ；他 們 可 能 作 得 對 。 

至 少 有 一 點 値 得 注 意 י 就 是 只 有 這 四 處 經  

文 顯 示 ΑδΑδη可 能 指 其 它 的 職 任 。

在 舊 約 其 他 地 方 ，ΑΛΛέη反 映 的 是 範 圍  

更 小 的 觀 念 ，指 伺 侯 聖 物 之 人 ，特 別 是 與  

獻 祭 有 關 的 人 ，參 麥 基 洗 德 和 葉 忒 羅 的 職  

務 ，他 們 是 聖 經 最 早 提 到 的 祭 司 （創 十 四  

18 ; 出 十 八 12 ; 不 相 信 聖 經 權 威 的 批 判 學  

者 卻 經 常 將 祭 司 的 起 源 和 傅 達 聖 言 相 聯 ， 

T D N T ，I I I，頁 260 ) 。起 初 人 自 己 充 當 祭  

司 向 神 獻 祭 （創 四 3 ; 伯 一  5 י ( 但 在 挪  

亞 時 代 ，祭 司 的 工 作 已 成 爲 某 個 家 族 族 長  

的 寊 任 （創 八 20 ; 參 創 十 二 8 ; 伯 一  5 ; 

出 十 九 2 2 ，2 4 ，在 下 幾 代 也 有 這 樣 的 例  

子 ） 〇

就 某 方 面 來 說 ，全 部 以 色 列 人 都 是 神  

的 祭 司 （出 十 九 6 ; 參 何 四 ；六 ，說 到 他  

們 拒 絕 Γ 向 神 Γ 作 祭 司 」/：认 初 J ) ° 但 是  

在 西 乃 山 上 ，神 指 定 摩 西 的 兄 長 亞 倫 的 家  

及 利 未 支 派 作 以 色 列 人 正 統 的 祭 司 （出 廿  

八 1 ; 四 十 1 2 〜 15 · · 民 十 六 17 ; 十  

七 8 ; 參 演 進 說 [ evolutional view ] 的 看  

法 י 假 設 迦 南 地 拜 蛇 的 利 未 人 和 拜 公 牛 的  

亞 倫 家 後 裔 ，T. J. M eek，

頁 119一 4 7 ) 。其 寅 ，只 有 神 所 設 立 的 祭  

司 才 有 眞 正 的 功 效 （ 民 十 八 7 , 

י 因 爲 根 據 聖 經 記 載 * 只 有 神 或  

祂 的 正 式 代 表 才 能 藉 獻 祭 來 赦 免 人 的 罪  

( 詩六五  3 ; 出廿九  36 ; A· B. Davi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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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u) ל ו 9 כ 6 2

7%e 777e0/c^v (97"，頁  321 ) 。 亞 倫

在 屙 帶 上 舄 上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的 名 字 （出 

廿 八 1 2 ， ( י 29 21 ，爲 要 在 他 到 神 面 前 供  

聖 職 平 息 神 怒 使 神 與 人 和 好 時 · 也 能 把 他  

們 帶 到 神 面 前 （3 8 節 ） 。雖 然 亞 倫 柯 造 牛  

檟 使 百 姓 犯 罪 ，但 他 仍 繼 續 擔 任 祭 司 的 工  

作 （卅 二  4  · 21 ) 。

# 縣 建 造 完 艰 （出 卅 五 〜 卅 八 ：四 

十 ） ，祭 司 精 美 的 聖 冠 也 已 做 成 （出 卅  

九 ；參 赛 六 一 י 10  好 像 新 郞 ז 戴 上 華  

冠 J ，Α:/Λ^ · 邊 註 作 『 穿 戴 祭 司 的 服  

飾 J ) ，而 神 也 頒 佈 了 獻 祭 的 規 則 （利 一  

〜 七 ） ，之 後 不 久 亞 倫 就 被 立 爲 大 祭 司 ， 

他 的 四 個 兒 子 則 成 爲 祭 司 （利 八 〜 九 ） 。 

他 們 主 要 的 任 務 是 在 新 建 的 聖 所 中 主 持 獻  

祭 儀 式 （ 申 十 八 5 ) י  並 且 替 人 民 禱 吿  

( 珥 二 1 7 ) 。他 們 個 人 也 嬰 在 聖 潔 一 方 面  

作 榜 樣 （申 卅 三 9 ) י  求 問 神 的 旨 意 （見  

， iirim ) 並 敎 導 律 法 （利 十 11 ; 彌 三 11 ; 
拉 二 7 ; 甚 至 也 要 到 處 旅 行 ，代 下 十  

七 9 ) 。後 兩 個 職 務 使 祭 司 也 合 適 作 人 民  

的 審 判 官 （申 十 七 9 ) 。亞 倫 和 其 四 個 兒  

子 上 任 後 不 久 ，他 的 兩 個 大 兒 子 就 因 冒 溃  

聖 職 而 被 殺 （利 十 2 ) 。但 存 留 的 以 利 亞  

撒 和 以 他 瑪 ，他 們 的 子 孫 仍 擔 任 祭 司 職 ， 

後 來 以 色 列 人 也 是 以 此 來 區 別 何 爲 具 有 神  

聖 權 柄 的 祭 司 （拉 二 62 : 代 上 廿 四 ） 。

舊 約 的 祭 司 是 基 督 的 預 表 （ 來  

八 1 ) ，祂 爲 百 姓 的 罪 獻 上 一 次 且 永 遠 的  

挽 回 祭 （二 7 ) 。先 知 的 預 言 顯 示 將 來 利  

未 人 可 能 會 再 出 現 （耶 卅 三 18 ; 亞 十  

二 13 ; 結 四 一  46ff. ) י 但 新 約 敎 會 卻 顯  

示 出 所 有 的 信 徒 都 是 祭 司 （彼 前 二 5 ; 啓  

五 16 ; 耶 卅 一  34 ) 。

參 考 書 目 ：A I，pp· 345 — 405· Payne, J,· B.，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 es ta m en t、 Zon- 
dervan, 1971， pp. 372—80. R ichardson, 
TW B，ρρ·210— 11· T D N T ，III, pp  260 — 
63·

J .  B . P .

960 ע  ב כו  ( k d b a ‘）

雖 然 T. H. G a s te r雪 以 爲 逭 字 可 能 足  

借 自 赫 人 語 （ H ittite  ) 的 外 來 字 （A:w/^/2/， 
JA O S，57, 73ff” K B 2 從 之 ） ，伋 近  J· L· 
Palache ( Sem a n tic  N o tes  on the H ebrew  

頁 17, 40 ) 宣 稱 逭 個 字 是 厠 於 雙

子 音 字 的 字 族 ，k b 、g b 、g b 表 一 個 向 上 或  

向 下 的 突 起 。如 果 他 最 對 的 ，那 就 可 以 解  

釋 爲 何 道 字 # 有 另 一 種 拼 法 ：的 心 ״ ( 見 該  

字 ） י 它 出 現 在 撒 上 十 七 3 8 ( 十 七 5 
足 ） ，和 結 廿 三 2 4 ( 灸36« ‘在 廿 七  

1 0 和 卅 八 5 ; 參 烏 加 列 文 有 腳 酒 杯  

( goblets ) J ) °
左3 ^ ‘ 在 西 約 出 現 過 六 次 （ 出 

現 兩 次 ） ，其 中 有 兩 處 堤 在 歷 史 褂 ，其 他  

則 在 先 知 杻 。代 下 廿 六 1 4 中 י 作 者 描 述 烏  

西 雅 爲 汛 隊 預 備 了 大 盘 的 武 器 ，其 中 包 括  

了 頭 盔 。而 撒 上 十 七 י 5 作 者 在 描 述 歌 利  

亞 時 亦 提 到 他 的 銅 盔 。

先 知 抆 中 提 到 盾 牌 和 頭 盔 是 與 強 大 的  

眾 旅 有 關 （常 是 傭 兵 團 ，結 廿 七 10 ) 。這  

些 眾 隊 在 鐵 器 時 代 蜂 擁 至 近 東 。先 知 也 在  

異 象 中 卷 見 這 類 的 眾 隊 在 末 世 時 會 再 度 出  

動 （結 卅 八 5 ) 。神 的 子 民 外 要 抵 抗 這 世  

界 的 有 力 之 輩 ，內 又 被 罪 所 侵 蝕 י 看 起 來  

似 乎 已 經 沒 有 希 望 了 。然 而 神 自 己 已 經 進  

入 逭 個 戰 場 ，迎 戰 外 侵 與 罪 惡 ，並 且 凱 旋  

而 歸 （赛 五 九 1 7 ) 。

J .  Ν . Ο .

ה* 961 פו  燒 、 炙 、 打 烙 印 僅

以 N ip h a l出 現 （ 賽 四 三 2 ; 蔵 六  

28 )

衍 生 詞

9 6 1 a י3   燃 燒 、 烙 印 僅 見

於 赛 三 24 
9 6 1 b “׳:  （切办及כר;ה  燃 燒 、 烙 印

( 丄 廿 一  25 )
9 6 1 c 说 מכרה  症 （利 十

三  24 ( 2 5 ， י 28

見 —פ  973a
ה כ וי  見  961b

ב ^ כו  見  942a

כול 962  容 納 、 盛 裝 於 内 、 住 、

忍 受 、滋 養 、提 供 （ A S V 、R S V 譯  

法 類 似 י 只 是 R S V 作 持 久 而 非 忍 受  

或 忍 耐 ）

本 字 根 主 要 的 蕋 本 意 思 是 『如 容 器 般  

承 裝 j 。出 現 3 8 次 。Q a l只 出 現 一 次 ，其  

餘 的 不 煶 H iphil י 就 煶 加 強 性 字 幹 。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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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w m) ם ו 9 כ 6 3

處 無 法 將 P ilp e l和 H ip h il的 意 思 分 開 。不  

過 其 餘 1 9 處 是 特 殊 的 意 思 ，『提 供 食  

物 j 。道 明 顯 是 反 映 出 P ilp e l的 使 役 功  

用 ：使 容 納 、供 應 。

作 主 要 蕋 本 意 的 例 子 有 王 上 七 2 6 ， 

38 : 八 64 ; 代 下 四 5 : 七 7 。逍 幾 處 經 文  

是 以 罷 特 爲 容 13：眾 位 ，描 述 所 羅 門 聖 殿 中  

的 銅 海 與 銅 盆 的 大 小 。

耶 利 米 用 本 字 比 喩 自 己 無 法 承 裝 在 他  

逛 面 耶 和 華 烈 火 般 的 忿 怒 （耶 六 11 ; 

廿 9 ) 。有 點 類 似 的 用 法 是 所 羅 門 在 獻 聖  

殿 的 禱 吿 中 提 到 י 人 若 認 爲 逭 人 手 造 的 房  

子 可 容 納 神 ，贲 在 是 太 荒 膠 可 笑 ’因 爲 天  

和 天 上 的 天 都 尙 且 不 夠 神 居 住 ，更 何 況 人  

所 造 的 居 所 （ 王 上 八 27 ; 代 下 二 6 ; 

六  18 ) 。

把 上 述 的 意 思 加 以 合 理 的 延 伸 就 有 可  

能 或 不 可 能 容 忍 （或 容 納 ）某 些 事 悄 之 意  

( 箴 十 八 14 ; 珥 二 11 ; 摩 七 10 ; 瑪  

三 2 ) 。其 中 兩 處 （約 珥 逬 和 瑪 拉 基 ®  ) 
表 示 當 神 降 臨 時 ，無 人 能 忍 受 得 住 祂 的 忿  

怒 ，這 也 使 我 們 想 到 啓 示 錄 （六 15 ’ 16 

等 ） 。

J .  Ν . Ο.

ם 963 כ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6 3 a # כימדד1   星

金 牛 星 座 中 的 七 顆 群 星 。本 字 出 現 在  

摩 五 8 和 伯 九 9 : 卅 八 3 1 。這 幾 處 經 文 都  

談 到 神 創 造 的 大 能 。© 見 祂 安 脰 星 體 的 能  

力 後 ，不 敬 畏 神 的 生 活 （阿 摩 司 逬 ）以 及  

懷 疑 神 的 智 慈 （約 伯 記 ）都 是 不 恰 當 的  

( 參  mazzaY f r j  0 /，办 / 成  這 幾 字 也  

是 出 現 在 上 述 幾 處 經 文 斑 ，指 星 星 或 星  

座 ） °
J .  Ν. Ο.

見 990a

964 ד  ו פ  建 立 好 、預 備 妥 當 、

造 妥 、使 …… 合 適 、使  正確

衍生詞

9 6 4 a ו1  פ  ( k d n j  τ 正 砵 的 、矣 實  

的

964b ו1  פ  I I 如 此 、所以

964c 1 ו〗קןכ  地方

根 基 964 1מכוןדדd
T f c f t n a )樣 式) דו 964e 1תכון

9 6 4 f  t l j?  (k a w w & n ) 萍 餅

本 字 與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2 8 8 次 。其中 

除了 ( ^ 1 以י有 2 1 7 次 是 以 励 詞 形 式 出 現 

外 ，其 餘 的 字 幹 都 有 。N ip h a l和 H iphil 
出 現 次 數 圾 多 。本字根的意思是使某些事 

物 （從 無 ）成 爲 存 在 之 物 ，結果是其存在 

爲 一 確 定 之 取 。同源語文中比較沒有後者 

而似乎是強調顼物的存在或使其י的 含 葸 

成 爲 存 在 之 物 。本字根以此義出現於烏加 

列 文 、亞暗得文和阿拉伯文中。 

本 字 根 有 五 種 不 同 的 含 義 ，都有基本 

的 神 學 意 義 。這 些 含 義 從 供 應 、预 備 、建

造 、直 到 固 定 、正 直。 

本字在希伯來文中很少י⑴如 前 所 述 

只 作 『使 成 存 在 之 物 之 意 。事實上少到 

B D B 和 K B 以爲本字根的意思 י一 個 地 步 

可 能 是 『變 爲 堅 固 』（K B 還 加 上 「筆 

直 《! ) 。然 而 本 字 出 現 的 經 文 中 有 些 只 有 

造 或 成 形 （使 成 存 在 之 物 ）之 意 （士十二

九 73 ; 結 十----------6 · · 伯 州 * 一  15 ; 詩

六 7 ) ，可 証 明 本 字 有 其 原 始 語 源 所 示 的 

意 義 。這些經文中沒有一處有堅固或固定 

的 意 思 ，倒 是 有 基 本 形 成 的 含 義 。特別是 

神在形成人י 在伯卅一  1 5 和 詩 —— 九 73 
類軀體時扮演的角色是頗具深意的。 

可 能 在 本 字 譯 成 预 備 、供應的經文中 

也 有 這 同 樣 的 基 本 意 思 （參代下一  4 ; 伯 

卅 八 41 ; 詩 六 五 9 ; 七 八 20  ; 箴 

六 8 ) 。這 衷 所 特 別 討 論 的 是 神 供 應 祂 子 

民 與 受 造 物 食 物 的 能 力 。有許多地方讓人 

難 以 確 定 到 底 應 該 翻 譯 成 預 備 或 是 供 應。 

歴代志中 有 多 處 提 到 大 衛 爲 聖 殿 預 備 許 多 

如果這幾處翻譯爲供應似乎也同樣י材 料

合 適。

⑵不 過 ，不 管 怎 樣 ，還是有相當多的 

經 文 很 淸 楚 必 須 譯 成 预 備 。展 望 未 來 ，有 

些 窜 現 在 就 安 排 妥 當 。食 物 的 預 備 （創四 

三 16 ; 密一  11 ; 尼 八 10 ) 和班隊的預備 

( (杻 八 4  · ·結 七 14 ; 卅 八 7 ; 摩 四 12 

是 本 字 道 種 用 法 的 兩 種 狀 況 。在眾隊的預 

備 上 ，有多處經文指出是神與那些不敬度 

之 人 爭 戰 ，而他們要盡所能的預備自己應 

12 戰 （參 伯 十 五 23 ; 耶 四 六 14 ; 五一 

等 ）。另 一 方 面 ，神 也 有 預 備 。所謂神的 

;預 備 ，包 括 祂 的 創 造 之 工 （詩 一 四 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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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 d s) ס ר 9 כ 6 5

伯 廿 八 2 7 ; 箴 八 2 7 ) 和 祂 施 行 的 骄 判 

(詩 七 1 1 ， 13 : 九 7 ; 箴 十 九 29 ; 番 一

° ( 7
有 幾 處 談 到 人 预 備 心 尋 求 主 （參 代 上 

道 幾 處 的 意י）廿 九 18 ; 代 下 十 二 1 4 等 

以 符י思 有 點 不 淸 楚 。R S V 譯 爲 安 置 妥 當 

我 心 堅ז，詩 筛 一 些 經 文 （ 參 五 七 7 
如 此 的 譯 法 似 乎 比 較 合 適。י ( 定 j 

⑶就 如 前 面 的 含 葸 一 樣 ，預 備 和 建 立 

之 間 的 界 線 也 有 些 不 明 確 。這 點 在 神 的 創 

造 上 特 別 明 顯 。箴 八 2 7 說 『耶 和 華 预 備 

(和 合 作 「立 」 ）髙 天 J ，三 1 9 則 說 祂 

Γ 建 立 （和 合 作 Γ 定 」 ）天 J 。逭 衷 就© 
到 Γ 明 確 （ certitude ) J 的 特 殊 意 味 。聖 經 

所 啓 示 的 那 位 永 不 改 變 之 神 ，其 廟 性 就 暗 

含 這 方 面 的 特 性 （詩 —— 九 90 ) 。因 爲 神 

所 以 天 地 就 永 遠 堅 立 （耶 卅י造 出 天 和 地 

三 2 ) 。因 此 用 Γ 安 設 J 特 別 合 適 。適 用 

道 種 翻 譯 的 經 文 共 可 分 爲 三 組 ，全 部 都 有 

君 王 的 葸 味 。神 身 爲 神 聖 的 君 王 已 立 定 天 

地 也 受 祂 的י ( 爲 祂 的 齊 座 （詩 一 〇 三 19 
管 轄 （代 上 十 六 3 0 ; 詩 九 三 1 : 费 四 

五 18 ) 。身 爲 神 聖 之 君 王 ，祂 的 工 作 是 藉 

; 智 恝 和 聰 明 來 完 成 （箴 三 丨 9 ; 耶 十 12 
五 一  1 5 ) 。這 本 身 便 使 得 所 成 之 事 堅 固。 

也 萣 由 這 位י⑷人 類 的 王 位 能 否 確 立 

神 聖 之 王 所 決 定 。本 字 約 有 2 5 次 是 用 在 建 

人 本 身 不 可 能 自 勋 建י立 王 朝 上 。明 顯 地 

立 任 何 朝 代 ，只 有 藉 著 與 那 位 堅 立 王 位 的 

王 朝 才 有 可 能 得 以 建 立 （詩 八 九י神 連 結 

3 7 等 ） 。這 個 思 想 在 赛 九 6 達 到 最 髙 點， 

那 衷 說 彌 费 亞 的 國 度 是 神 所 建 立 的。

宣 稱 除י箴 言 比 較 站 在 人 類 的 層 面 上 

非 堅 守 神 的 公 義 尺 度 ，任 何 齊 座 都 沒 辦 法

建 立 起 來 （十 六 1 2 等）。 

但 是 神 王 權 的 圾 大 考 驗 就 是 罪 的 問  

題 。道 個 問 題 是 藉 著 建 立 一 民 來 處 理 的  

特 別 是 那י(申 卅 二 6 ) 。這 一 節 經 文 中 

是 具 有 特 別 意 義י些 與 創 造 有 關 的 字 眼  

的 。救 臜 是 整 個 創 造 的 一 部 分 。除 此 之  

外 ，神 藉 著 在 祂 的 子 民 中 趨 立 聖 所 來 勝 過

。( 罪 （出 十 五 17 ··赛 二 2 
在 本5י)因 在 神 的 手 中 而 有 的 幸 福 感) 

字 的 扱 後 一 種 意 思 中 完 全 表 現 出 來 。我 們 

的 心 若 堅 定 在 神 斑 面 （詩 —— 二 7 等）， 

就 可 確 信 祂 會 立 定 （引 導 、帶 領 ）我 們 的 

道 路 （ 詩 卅 七 2 3 ， 九 十 17 ; 箴 十 

一 個 人 的 道 路 必 י六 9 ) 。缺 少 這 種 信 心

逛 短 哲 又 崎 嶇 。反 之 ，有 了 道 種 信 心 ，確  

信 和 正 當 （耶 廿 三 1 0 等 ） ，道 會 把 一 些 無  

限 者 （神 ）的 榮 光 傅 達 給 有 限 的 受 造 物 。

奸 71 I 正 確 的 、真 實 的

形 容 詞 ，出 現 至 少 1 2 次 。因 爲 本 字 的  

用 法 常 難 和 底 下 的 字 分 淸 楚 ，所 以 寅 際 出  

現 次 數 可 能 更 多 。現 代 希 伯 來 文 用 本 字 表  

『是 的 J 。

I I 如 此 ，所 以

副 詞 ，使 用 廣 泛 ，表 示 先 前 所 說 的 話  

現 已 成 琪 苡 。常 與 ‘a / 和 / ׳
等 介 系 詞 一 同 出 現 。 *

τηάΑτδ/ι 地 方

出 現 1 7 次 ，除 一 次 外 （詩 一 〇 四 5  ) 
是 言 及 神 的 居 處 ，指 聖 殿 ，也 指 天 堂 。

根 基

幾 乎 全 數 出 現 在 王 上 七 章 ，且 總 是 指  

在 所 羅 門 所 建 的 聖 殿 中 用 來 支 撐 十 個 銅 盆  

的 華 麗 底 座 。

樣 式 、積 蓄 、臺 

出 現 三 次 י 每 次 的 翻 譯 皆 不 同 ：聖 殿  

的 樣 式 （結 四 三 11 ) ; 積 蓄 尼 尼 微 的 華 美  

资 器 （鴻 二 9 ) ; 神 的 座 （和 合 作 臺 ）前  

( 伯 廿 三 3 ) 。

k a w w a n
出 現 兩 次 י 皆 指 用 來 崇 拜 天 后 的 東 西  

( 耶 七 1 8  ; 四 四 1 9  ) 。

參 考 軎 目 ：T H A T，I，pp· 812— 16·
J .  Ν. Ο.

965 ס  פו  广灸3沒） ι 杯

通 常 譯 成 「杯 』的 希 伯 來 文 有 四 個  

( ’ 啡 和 《，沿尸） י 而 A S 5 最 常 見 י  

共 3 3 次 。扣 6 &  ‘ 次 居 第 二 ，1 3 次 。 

似 乎 是 指 酒 杯 ，而尽说 ^ ‘ 可 與 酒 有 關 （耶  

卅 五 5 ) ，也 可 無 關 （ 出 廿 五 3 1 ) 。 

，a g g a « 比 較 是 指 碗 ，是 較 大 的 容 器 ；沿/7 也  

是 指 較 大 像 碗 ，但 是 用 來 喝 酒 的 （亞 十 二

2 ) ，烏 加 列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都 有 從 本 字 根 衍  

生 而 來 י 指 酒 杯 』的 同 源 名 詞 °

在 出 現 3 1 次 中 ，約 有 1〇 次 是 提 到 字

485



k 〇8) π) ם ו 9 כ 6 6

面 上 的 杯 子 。道 當 中 又 有 五 處 是 在 創 四 十  

章 י 約 瑟 爲 法 老 王 的 酒 政 （傘 泪 杯 者 ）解  

夢 。有 趣 的 是 ，在 四 四 葷 所 提 約 瑟 的 杯 子  

是  g5bia  · °
本 字 之 比 喩 用 法 有 1 6 次 是 負 面 的 。主  

要 都 與 神 審 判 邪 惡 的 國 家 有 關 （耶 廿  

五 15 ) 。他 們 喝 痛 苦 的 杯 （赛 五 一  י 17 
2 2 ) ，飲 自 己 所 選 擇 的 憑 昧 。結 果 是 和 酒  

醉 一 樣 ：東 倒 西 歪 （赛 五 一  2 2 ) ，受 辱  

( 哈 二 16 ) 。他 們 所 喝 的 是 主 的 憤 怒 （耶  

廿 五 15 ) 。道 杯 也 就 是 耶 穌 在 客 西 馬 尼 園  

所 說 的 那 杯 （太 廿 六 39 ) 。

因 著 神 藉 基 督 所 賜 下 的 赦 免 ，擺 在 我  

們 面 前 的 杯 可 以 是 充 滿 祝 福 而 非 咒 詛 （詩  

十 六 5 ; 廿 三 5 ) 。人 類 必 須 選 擇 他 們 要  

喝 什 麼 杯 ：憤 怒 之 杯 還 是 救 贖 之 杯 （詩 一  

一 六  13 ) °
J .  Ν. Ο.

966 ם1כ 11   — 種 猫 頭 鷹 （利 ־1 ־ * 一

17 ; 申 十 四 16 ; 詩 一 〇 二 7 )

967  1 ר  爲כו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6 7 a  鞍 上 的 座 位 只 見

於 創 州 一 ־ bekar-haggam י 34  al 
在 駱 駝 的 馱 篓 裏 _ !，一 種 綁  

在 鞍 上 的 轎 子  

9 6 7 b ר1  כו  火爐

967c רן  כי  爐 灶 （燒 飯 用 ）

967d רו  ו פי  ( H y d r ) 金：、佩

M r 火 爐

鐵 工 的 火 爐 ，爲 要 冶 煉 金 賜 。只 以 比  

喩 用 法 用 於 舊 約 ，共 九 次 。三 次 是 用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人 被 救 出 來 的 地 方 —— 埃 及 （申 

四 20 ; 王 上 八 51 ; 耶 一-}־־  4  ) 。道 些 經  

文 似 乎 都 沒 有 特 別 強 調 冶 煉 י 而 只 提 到 象  

徵 困 苦 、不 幸 的 炙 熱 。另 一 方 面 י 猶 太 人  

被 據 則 明־ 確 地 描 述 爲 一 種 冶 煉 （結 廿  

二 י 20 י 22 18  ) ，經 過 道 番 冶 煉 ，以 色 列  

人 再 度 以 神 揀 選 之 子 民 出 現 於 歷 史 中 （赛  

四 八 1 0 ) 〇

H r 爐 灶 （煮 飯 用 ）

顯 然 是 一 座 璺 子 ，其 上 放 著 鍋 子 ，鍋  

底 下 有 火 燃 燒 。在 利 一- ־1  3 5 提 到 本 字 י 說  

若 有 不 潔 淨 的 動 物 死 於 其 上 י 它 就 算 爲 不  

潔 。

盆 、鍋 、爐 床 、 絞 刑 臺

一 個 像 鍋 子 般 的 建 構 物 ，四 邊 較 低  

( 代 下 六 1 3 ，所 羅 門 站 在 一 個 銅 臺 上 ） 。 

除 了 前 述 用 法 外 ，其 他 都 是 與 道 樣 的 盆 有  

關 。本 字 出 現 2 3 次 ，其 中 有 2 0 處 談 到 會  

幕 或 聖 殿 褒 的 洗 溜 盆 。不 過 在 會 幕 中 的 是  

用 來 洗 淨 祭 司 的 手 腳 （出 卅 18 ) ，而 聖 殿  

襄 的 則 是 用 來 洗 祭 物 （代 下 四 6 ) 。銅 海  

( 代 下 四 2 ,  6 ) 的 功 用 就 和 早 期 的 盆 相  

同 。 〔可 能 逭 大 銅 海 是 一 座 貯 水 槽 ，銅 盆  

的 水 即 取 於 此 。道 盆 子 底 座 有 輪 子 י 所 以  

可 以 推 到 銅 海 處 取 水 ，再 推 到 別 處 使 用 。 

亳 無 疑 問 ，祭 司 並 沒 有 在 那 髙 大 的 銅 海 裏  

洗 淨 自 己 ，而 是 用 銅 海 中 的 水 洗 手 、洗 腳  

( 參 出 卅  1 8 〜 2 1  ) 。R, L· H ·〕

J .  Ν. Ο.

968 ר  פו  I I 鑽 、挖 、欲 （意 義 不

確 定 ） 僅 見 於 詩 廿 二 1 6 ，在 少 數 抄  

本 中 帶 有 一 個 「字 中 間 的 （ m edial ) 
aleph j ，A:a，0rfi 〇 LX X  也 用 一 個 動  

詞 挖 來 譯 馬 所 拉 版 本  

的 b a r i 。在 詩 廿 二 1 6 [  Η  1 7 ] 中 

的 動 詞 可 能 是 一 個 只 出 現 一 次 的 字  

/ ^ ，狀 〇 其 義 挖 、傷 、缵 可 能 是 從 上  

下 文 和 1^>0^ 得 出

衍 生 詞

9 6 8 a ה  ר כ מ  ( m e k〇r&) ה ר י מכו
起 源 （所 挖 出 之  

地 ？ ） （如 結 廿 九 14 ··廿 一  

35 )
9 6 8 b ה5כ?  ר  武 器 名 （創

四 九 5 )  *
R. L. H.

969 ש  כו  衣 索 比 亞 、古 實 、 衣

索 比 亞 人

衍 生 詞

9 6 9 a 衣 כו^זי־ן־  索 比 亞 人

指 緊 臨 埃 及 東 方 和 南 方 的 區 域 ’ 
包 括 今 天 的 努 比 亞 （N u b ia ，編 按 ：位 於 尼  

羅 河 谷 ，在 今 埃 及 和 蘇 丹 境 內 ，亞 斯 文  

〔 A sw an י 見 下 〕即 在 此 區 ） 、蘇 丹 以 及  

古 代 的 衣 索 比 亞 （不 是 今 天 的 阿 比 西 尼 亞  

[ A b y s s i n i a ] ) 。它 大 約 是 從 亞 .斯 文 水 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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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0 ב  ! כ  ( k a z a b )

( Aswan dam  ) 所 在 的 第 一 大 潑 布 （ F irst 
ca taract ) 算 起 。它 是 埃 及 的 附 庸 國 י 有 時  

也 統 管 埃 及 。逭 個 名 字 是 從 埃 及 文 衍  

生 而 出 的 。

如 創 十 6 〜 8 所 列 的 國 家 所 示 י 古 實 是  

位 於 當 時 已 知 世 界 的 最 南 端 י 在 埃 及 的 領  

域 之 內 。在 描 述 波 斯 王 國 的 廣 大 領 土 時 ， 

也 提 到 古 寅 逛 位 於 邊 綠 地 帶 （ ״ 從־ 印 度 到  

衣 索 比 亞 J י 斯 一  1 : 八 9 ) 。猶 太 人 被  

擄 時 י 神 應 許 他 們 必 從 古 實 以 外 歸 來 （赛  

Η-一  1 ; 番 三 10 ; 參 赛 十 八 1 ) 。以 色 列  

人 爲 自 己 處 於 世 界 的 中 心 又 蒙 神 的 喜 愛 ， 

但 主 （摩 九 7 ) 卻 說 遙 在 衣 索 比 亞 之 民 也  

同 樣 是 祂 的 子 民 。

古 實 和 西 巴 並 提 （西 巴 在 阿 拉 伯 南  

部 ，赛 四 三 3 ; 四 五 1 4 等 ） ，對 古 贲 商 業  

富 足 的 描 述 （伯 廿 八 19 ; 赛 四 五 14 ) 以  

及 摩 西 的 妻 子 是 古 贸 人 （民 十 二 1 ; 但 參  

出 二 2 1 西 坡 拉 顯 然 是 米 甸 人 ）等 等 的 敍  

述 ，使 得 有 些 學 者 相 信 當 時 在 阿 拉 伯 的 確  

有 一 個 地 方 稱 爲 古 资 。但 是 察 看 地 圖 就 發  

現 י 阿 拉 伯 和 衣 索 比 亞 之 間 只 是 一 水 之  

隔 י 而 且 衣 索 比 亞 文 是 閃 族 語 系 更 顯 出 二  

者 之 關 聯 。還 有 一 些 其 他 的 解 釋 使 我 們 可  

以 不 必 認 定 西 坡 拉 就 是 那 古 贲 女 子 。

對 於 創 二 1 3 所 提 的 古 苡 究 竞 在 何 處 ， 

雖 然 說 法 很 多 י 但 尙 無 定 論 。不 過 Speiser 
的 觀 點 倒 値 得 一 提 。他 認 爲 在 某 些 時  

候 就 等 於 亞 喀 得 文 的 י 加 瑟 人  

( C a s s i t e ) ，是 位 於 米 所 波 大 米 東 部 山 上  

的 一 個 國 家 。就 他 的 觀 點 來 © ，創 二 1 3 中 

的 基 訓 河 是 從 東 流 入 底 格 里 斯 河 與 幼 發 拉  

底 河 的 河 谷 （Speiser，E. A ., “T he Rivers 
o f  Paradise” in O rien ta l a n d  B iblical 
S tud ies, Univ. o f  Penna., 1967, 2330 ^ .־־־   
見  H arris，R. L .， “T he M ist， T he Cano■ 
py ， and the Rivers o f  E den ，” JE T S 11: 
177 — 79 ) °

許 多 經 文 ，特 別 是 先 知 密 ，將 衣 索 比  

亞 當 做 埃 及 的 同 義 字 （赛 廿 3 〜 5  ; 結  

卅 4  ; 鴻 三 9 ) 。這 很 可 能 是 因 爲 衣 索 比  

亞 （或 更 準 確 的 說 י 是 努 比 亞 ）曾 於 主 前  

7 5 0 至 6 6 3 年 統 治 埃 及 。努 比 亞 著 名 的 國  

王 特 哈 加 （ T erhakah  ) 曾 作 過 法 老 ，試 圆  

阻 止 亞 述 王 西 傘 基 立 向 西 擴 展 ，卻 沒 有 成  

功 （王 下 十 九 9 ; 赛 卅 七 9 ) 。主 前 663 
年 之 後 ，埃 及 脫 離 努 比 亞 的 管 轄 ，成 爲 獨  

立 的 國 家 （ 耶 四 六 9 ; 結 廿 五 4 , 5 ,

9 ) 。至 於 代 下 十 四 9ff. 提 到 謝 拉 率 領 衣 索  

比 亞 眾 隊 攻 擊 猶 太 人 ，道 有 點 令 人 不 解 。 

因 爲 並 無 聖 經 以 外 的 史 料 足 以 證 明 在 亞 撒  

做 猶 大 王 的 時 候 （主 前 י ( 900 曾 有 如 此  

強 大 的 衣 索 比 亞 眾 隊 （百 离 大 軍 ）長 途 跋  

涉 到 如 此 遙 遠 的 北 邊 攻 打 猶 大 國 。

Α ϋ θ Λ ί衣 索 比 亞 人 、古 實 人

即 指 外 邦 的 古 寅 人 。但 也 有 三 次 是 用  

作 希 伯 來 人 的 名 字 ：⑴ 撒 下 十 八 21〜 3 2 ， 

一 名 士 兵 奉 命 去 吿 訴 大 衛 有 關 押 沙 龍 的 死  

訊 。R S V 譯 爲 C u s h ite古 寅 人 。他 看 來 不  

懂 得 察 言 觀 色 י 也 不 瞭 解 當 時 的 狀 況 ，顯  

示 他 可 能 是 個 外 國 人 ，所 以 R S V 的 譯 文  

沒 錯 ；⑵ 耶 卅 六 1 4 ，猶 底 的 曾 孫 爲 猶 大 的  

首 領 ；⑶ 先 知 西 番 雅 的 父 親 ，番 一  1 。

J . Ν. Ο.

炉，ה 3 見  1052a

970 ב  ! |  説 謊 、被 發 現 是 個 撒

谎 的 人 、徒 然 、失 敗

衍 生 詞

9 7 0 a ) כזב־ו־  k a z a b )  v t i i t  
9 7 0 b ב  כז א  詭 詐 名 詞 י 

出 現 兩 次 （ 耶 十 五 1 8 ; 彌

( 14—

本 字 根 與 其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49 
次 。蕋 本 的 意 思 是 說 不 實 的 話 ，所 說 的 話  

與 實 情 不 符 。常 常 和 Μ δπ׳，『虛 枉 、徒  

然 j 並 用 。爲 與 其 它 譯 成 Γ 欺 騙 、撒 謊 J 
的 字 區 別 ，Α δζαδ特 別 強 調 說 謊 的 行 爲 。同 

源 語 在 亞 蘭 文 、阿 拉 伯 文 和 亞 喀 得 文 中 也  

有 ο

舊 約 中 鸱 假 的 蕋 本 觀 念 就 是 瞭 解 到 以  

色 列 的 神 是 個 絕 不 說 謊 的 神 （民 廿 三 19 ; 
詩 八 九 35 ) 。凡 祂 所 說 的 ，絕 不 食 言 ，而  

祂 期 望 跟 隨 祂 的 人 亦 是 如 此 。這 就 是 爲 什  

麼 做 假 見 證 會 是 一 項 大 罪 （箴 六 19 ; 十 九  

5 等 ） ，不 只 因 爲 他 否 定 顼 贲 · 也 因 爲 他 稱  

道 位 不 說 謊 的 神 爲 他 的 見 證 人 °
一 種 同 樣 大 的 罪 就 是 奉 神 的 名 說 假 預  

言 （結 十 三 6 〜9 ， 19 ; 彌 二 1 1 等 ） 。逭  

類 的 預 言 都 是 虛 空 ，因 爲 是 假 的 °
由 於 人 遠 離 了 眞 寅 之 神 ，所 以 撒 謊 就  

變 爲 我 們 的 習 性 （詩 四 2 ) 。在 與 神 的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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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1 ר  ז כ  (kzr j

係 上 我 們 對 自 己 說 了 謊 言 ，以 致 失 去 了 信  

靠 祂 的 安 全 感 ，不 得 不 再 在 有 關 生 命 的 琪  

上 撒 下 更 大 的 謊 言 （赛 五 七 1 1 ) 。於 是 不  

管 對 事 或 對 人 ，邪 惡 的 本 質 就 是 拒 絕 忠  

誠 、委 身 （詩 六 二 4 י ( 這 誠 然 已 變 成 是  

對 虛 謊 委 身 。相 反 地 ，誠 實 的 人 是 絕 不 會  

說 謊 的 （箴 十 四 5 ) 。

但 是 信 靠 神 以 外 的 任 何 琪 或 人 是 徒 然  

的 —— 是 虛 假 的 （伯 四 一  9 [ Η  1 ] ; 箴 卅

6 ) 。其 實 & 如 於 说 言 在 以 赛 亞 密 可 能 是  

r 偶 像 』的 蔑 稱 （赛 廿 八 1 5 ，1 7 ，參 摩 二  

4 ; 詩 四 十 4 ) 。謊 言 只 會 欺 騙 人 使 人 失 敗  

( 箴 廿 三 3 ) 。神 想 要 藉 著 先 知 向 以 色 列  

表 明 的 就 是 這 一 點 。以 色 列 人 希 望 他 眼 前  

的 需 要 得 到 供 應 而 不 用 向 神 忠 誠 ’逭 是 虛  

謊 的 （摩 二 4 ) 。他 愈 偏 行 己 路 就 愈 缺 乏  

( 何 十 二 2 ) 。以 色 列 唯 一 的 盼 望 就 是 接  

受 神 的 救 贖 並 轉 向 © 贲 （赛 廿 八 Π  ; 何 七

1 3 ) 。如 此 就 會 發 現 生 命 中 的 自 由 （番 三  

13 ) 和 豐 盛 （赛 五 八 11 ) ，這 都 是 生 命 原  

本 應 有 的 （詩 四 十 4 ; 廿 五 1 0 〜 13 ) 。

说 言 、欺 人 的 、虛 假 、撒 谎 、虛

僞

( A S V 和 R S V 類 似 ，但 用 其 中 另 一  

個 字 代 替 Γ 虛 僞 』le a s in g。 ）名 詞 ，出 現  

3 1 次 ，其 中 除 兩 處 （士 十 六 13 ) 外 ’ 
其 餘 皆 出 現 在 詩 篇 、箴 言 和 先 知 ® 。 

參 考 窖 目 ：T H A T , I，pp. 8 1 7 - 2 2
丄  Ν . Ο·

ר 971 כז  沐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71a ר+  אכז  ( ，a k z b r ) 後 迅 的  

、兇 暴 的

971b ר^·  אכן  广 £ ^ 力 吻 殘 酷 的

971c תו ) אכזרי-ו ,a k z .r ^ y H t)
殘 酷

’αΑ:;εάτ殘 酷 的 、見 暴 的

出 現 四 次 ，全 部 是 在 詩 歌 斑 。含 有 感  

覺 遲 鈍 及 無 同 情 心 的 窓 思 。

酷 的 艰 發 生 （赞 十 三 9 ) 。

殘 酿

出 現 在 箴 廿 七 4 , 在 此 處 憤 怒 亦 被 說  

成 是 殘 酷 。

J .  N. 0 . |

971 .1 — גנ_ס  種 小 的 爬 行 動 物 、

蜥 蜴 （ (״？ 僅 見 於 利 一- ־1  30

972 (締 — 心 踢 、隱 藏 、剪 除 、

切 （砍 ）下 、使 荒 廢

本 励 詞 以 N ip h a l、P i e l和 H ip h i l形  

式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3 2 次 。意 思 是 藏 住 某 物 ， 

不 讓 別 人 知 道 。旣 然 不 被 人 知 道 就 等 於 沒  

有 獨 立 存 在 ，所 以 逭 個 勋 詞 也 表 示 不 存 在  

或 被 抹 消 。未 知 有 任 何 同 源 字 出 現 在 其 它  

的 閃 語 系 語 言 。

與 另 外 幾 個 也 作 『隱 藏 j 或 『藏 匿 J 
的 希 伯 來 文 （ 、沿/而 / ! 、 和 ‘5/- 
a m ) 不 同 的 是 ^ 紜 > ^ 和 拒 絕 宣 佈 某 事 有  

關 。當 一 個 人 受 人 ^ 求 說 出 某 些 事 情 時 ， 

別 人 吩 咐 他 「不 要 隱 瞞 任 何 事 情 』 （創 四  

七 1 8 ; 逬 七 1 9 ; 撒 上 三 1 7 ; 撒 下 十  

四 1 8 等 ） 。同 樣 地 י 如 果 有 人 擁 有 某 些 知  

識 י 也 不 該 佔 爲 己 有 （伯 十 五 18 ) 。特 別  

是 有 關 神 不 變 的 屬 性 （ 伯 六 10 ; 廿  

七 11 ; 詩 四 十 1 0 : 七 八 4 ) י  更 是 不 可  

向 人 隱 瞞 。

希 伯 來 人 深 信 任 何 事 最 後 都 無 法 向 神  

隱 瞞 ，不 論 是 人 的 本 性 （和 合 作 ז 形  

體 《! ) ( 詩 一 三 九 1 5 ) 或 性 格 （ 詩 六  

九 5 ; 何 五 3 ) 。

本 字 的 另 一 種 意 思 剪 除 、滅 絶 ，曾 出  

現 在 以 色 列 之 敵 人 的 口 中 （詩 八 三 4 ) 。 

主 敵 擋 做 惡 的 以 色 列 人 （王 上 十 三 34 ; 亞  

Η-一  9 ) 以 及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時 （出 九 15 ; 
出 廿 三 23 : 代 下 卅 二 21 ; 亞 ^ ^一  8 ) ， 

也 用 本 字 。

J .  Ν. Ο.

殘 酷 的

出 現 八 次 ，分 別 在 箴 言 ，以 赛 亞 褂 和  

耶 利 米 逬 。 Γ 殘 酷 i 有 兩 次 在 耶 （六 23 ; 
五 十 42 ) 定 義 爲 『無 憐 憫 』 י 而 在 箴 十 二  

1 0 , 甚 至 邪 惡 之 人 的 憐 憫 也 被 說 成 是 殘  

酷 。對 惡 人 而 言 י 主 的 日 子 來 臨 時 必 有 殘

ח 973 כח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7 3 a 力 כווזן־  量 、能 力

大 能 、勢 力 、實 質

行 動 的 能 力 י 旣 用 於 外 表 具 髋 的 字

眼 ，也 用 於 比 喩 性 的 字 眼 。名 詞 出 現 在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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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5 ש  ח ^  (k a h a s h )

平 均 地 分 佈 在 每 一 卷 密 。煅י約 達 126次 

多 的 應 屬 約 伯 記 ，共 2 0 次 。以 赛 亞 密 和 但 

以 理 密 各 1 2 次 ，詩 笳 1 1 次 。本 字 根 的 同 

源 字 只 出 現 在 阿 拉 伯 文 ，且 帶 有 励 詞 的 性

打 倒』。־״質 

就 靜 態 方 面 言 ， 帶 有 忍 耐 的 能 力 

之 意 味 ，好 像 石 頭 ^ 力 氣 一 樣 （ 伯 

六 12 ) 。但 本 字 比 較 常 用 來 表 達 生 酿 力， 

生 產 的 能 力 。可 於 與 性 有 關 的 字 眼 中 出 現 

(伯 四 十 16 ; 削 四 九 3 ) ，或 可 指 地 的 生 

產 力 （创 四 12 ; 伯 卅 一 3 9 等 ） 。但 經 常 

描 述 參 孫 的 力®י是 用 來 表 示 肉 身 的 力 氣 

就 是 用 道 字 （士 十 六 5 等 ） 。本 字 經 引 申 

也 有 處 理 情 況 的 意 思 （申 八 1 7 〜 18 ; 代 上

廿 九 14 ; 拉 十 1 3 等）。 

本 字 有 祂 確 爲 全 能 之י用 於 神 身 上 時 

神 的 意 味 。祂 的 能 力 見 於 祂 创 造 時 （耶 十 

12 ;卅 二 1 7 等 ）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時 （出 

九 16 : 十 五 6 等 ） ，制 伏 敵 人 （伯 卅 

六 1 9 ) 以 及 拯 救 祂 的 百 姓 時 （ 赛 六 

人 的 力 觉 苡י三 1 ) 。和 祂 的 能 力 比 起 來 

在 微 不 足 道 （代 下 廿 6 ; 伯 卅 七 23 ; 詩 卅 

三 16 ; 摩 二 1 4 等 ） 。在 約 伯 記 和 參 孫 的 

單 是 依 靠 人 的 力 蛩 是 多 麼י故 車 中 可 笤 出 

愚 蠶 。眞 正 般 強 壯 的 人 是 那 些 知 道 藉 著 神 

的 靈 會 有 無 限 資 源 ，而 就 發 覺 自 己 能 力 有 

限 的 人 （ 伯 卅 六 22 ; 寶 四 十 31 ; 彌

。(三 8 ; 亞 四 6 
.24— 823 .參 考 密 目 ：T H A T，I ， p p

,丄  Ν . Ο

塗 抹 （眼 晴 ） 僅 見 於 974 ל1^ד
結 廿 三 40

975 短 缺 、 被 發 現 説  

謊 、欺 · ^ 、虛 偽 、否 認 、掩 飾 、不 

誠 實 、 撒 謊 。 （A S V 和 R S V 相 

似 ，只 是 R S V 作 奉 承 或 阿 諛 而 非 臣

服）

衍 生 詞

9 1?חש־ 7 5 a 
k e — h ) 说 谎 的) שו ח 975b פ

29 與 其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了 

次 ，意 !思 特 別 廣 泛 。這 種 情 形 可 能 暗 示 其 

贲 它 們 是 兩 個 乃 至 三 個 彼 此 不 同 的 同 音 異 

義 的 字 根 。不 過 Κ & 和 B D B 皆 認 爲 只 是

一 個 字 根 。B D B 以 爲 可 能 統 一 的 槪 念 是 使  

失 望 י 如 此 便 有 欺 鵰 、背 棄 、變 痩 之 意 。 

Κ Β 並 沒 有 提 出 贯 穿 各 義 的 意 義 。希 伯 來 文  

的 用 法 似 乎 著 觅 於 本 字 在 關 係 上 的 厝 面 ， 

強 調 在 旣 定 的 關 係 中 ，人 或 事 的 不 可 靠 本  

質 。本 字 根 沒 有 其 他 閃 語 系 的 印 證 ，只 有  

A lbright 以 爲 （ BA SO R 83: 40, η.7 ) 可 能  

烏 加 列 文 的  ( G ordon  U T  “shine” ） 

是 字 母 ^ 換 後 的 字 形 。

^ 其 它 1 3 處 主 要 的 槪 念 是 虛 僞 待 人 ， 

使 對 方 受 损 。本 字 在 道 種 情 況 是 和 背 叛 及  

搶 奪 有 關 。利 六 2 [ Η 5 : 21 ] 說 在 別 人 託  

付 或 抵 押 的 東 西 上 不 誠 苡 就 是 犯 罪 。而 如  

果 撿 了 別 人 遺 失 的 東 西 佔 爲 己 有 並 說 謊 起  

誓 的 （六 3 [ Η 5 : 22 ] ) 也 是 一 樣 。先 知  

( 特 別 是 何 西 阿 י 四 2 ; 七 3 : 十 13 ; 十  

二 1 ) 預 言 由 於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耕 種 欺 騙 與  

脆 詐 ，將 來 必 收 割 殘 酷 、罪 孽 。

K J V 將 本 字 譯 成 順 服 י 而 R S V 譯 爲  

阿 彼 ，這 些 背 後 可 能 都 有 欺 騙 的 意 思 （申 

卅 三 29 ; 撒 下 廿 二 45 = 詩 十 八 4 4 〔 Η 
4 5 〕 ；六 六  3 ; 八  一  15 ) ° BDB 和  KB 
以 爲 可 能 這 斑 都 含 有 假 裝 順 從 或 奉 承 的 意  

思 。除 了 這 些 之 外 ，其 餘 幾 處 都 譯 爲 否  

炫 י 意 思 就 是 大 膽 不 承 認 事 贲 （創 十  

八 15 ; 伯 八 18 ) 。其 中 有 五 處 是 與 否 認  

神 有 關 。一 個 人 否 認 神 就 是 表 裡 不 一 致 ， 

嘴 巴 所 說 的 和 生 活 中 所 行 的 是 兩 回 事 。一  

個 人 可 以 忘 記 神 的 作 爲 （蛊 廿 四 י ( 27 不  

相 信 神 的 良 善 ，或 忘 記 自 己 的 需 要 而 不 靠  

祂 而 活 （箴 卅 9 י ( 這 些 都 是 否 認 神 。一  

個 人 若 過 墮 落 、不 正 常 的 生 活 י 儘 管 他 自  

己 不 覺 得 י 也 算 是 否 認 神 （伯 卅 一  28 ; 赛  

五 九 13 ) 。而 如 果 有 人 懷 疑 神 最 終 待 他 不  

公 י 他 也 算 是 否 認 神 （耶 五 12 ) 。

贫 瘠 、説 謊 、詐 欺

名 詞 ，有 五 處 譯 爲 説 謊 一 י 處 譯 爲 貧

挤 °
有 四 個 地 方 含 有 短 缺 的 意 思 。在 詩 一  

〇 九 2 4 ，詩 人 埋 怨 他 的 身 體 『漸 漸 瘦  

了 J 。伯 十 六 8 ，約 伯 視 他 的 瘦 弱 爲 神 審  

判 他 的 記 號 。而 在 哈 三 Π ，作 者 寫 道 即 使  

橄 欖 樹 不 生 產 ，他 也 要 信 靠 神 （參 何  

四 2 ) 。人 不 能 以 倚 銪 自 己 的 身 體 或 農 作  

物 以 此 取 代 神 。

k e h a s k 说 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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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現 一 次 在 赛 卅 9 。以色列人因不願  

依 靠 神 而 被 稱 爲 ז 悖 逆 的 百 姓 ，說謊的兒  

女 J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 , I，p p . 825  — 27·
^ 參 נ) ■

9 7 6 ， 好 像 、 由 於 、 因 爲 、但  

是 、 雖 然 、 當 然 、 除 了 、 確 定  

( sure ly  )、既 然 、當  之 時 、

然 後

質 詞 י 表 達 兩 個 子 句 間 一 秫 時 間 、因 

果 、或 受 格 的 關 係 ，有 時 逭 個 W 並 未 出  

現 ， 但 仍 有 此 功 用 。 可 能 和 介 系  

詞 " 如 、像 』有 關 。同 樣 的 質 詞 以 類 似  

的 方 式 也 出 現 烏 加 列 文 （A:) 、腓 尼 基 語 、 

摩 押 文 、亞 喀 得 文 （於 ）和 阿 拉 伯 文 。在 舊  

約 出 現 約 4 ,2 5 0次 。

在 希 伯 來 文 衷 ，Η 有 四 種 用 法 ··引 出  

一 個 受 格 子 句 י 特 別 是 在 『說 』 、 Γ 看 J 
等 動 詞 之 後 ，英 文 譯 爲 th a t ; 引 出 時 間 子  

句 ，譯 爲 當 …… 時 （其 中 有 些 幾 可 算 爲 條  

件 子 句 ，如 此 譯 成 r 假 如 j 較 恰 當 ） ；引 

出 因 果 子 句 ，因 爲 、由 於 、既 然 ；和 ，加  

連 用 來 表 示 爲 什 麼 某 些 情 況 可 能 沒 有 發  

生 ，除 了 、但 是 。在 這 四 種 用 法 中 ，矽 都  

引 出 一 個 已 定 之 事 物 ，是 某 些 其 它 事 情 或  

行 爲 的 結 果 ，或 是 會 影 響 某 些 其 它 事 情 或  

行 爲 的 原 因 。有 人 會 加 一 項 肯 定 的 用 法 ， 

強 調 後 面 所 接 的 東 西 。

底 下 是 一 些 例 子 ： （受 格 子 句 ） r 叫 

他 們 信 ，耶 和 華  是 向 你 顯 現 了  J ( 出

四 5 ) ; ( 時 間 子 句 ） Γ當 你 買 希 伯 來 人  

作 奴 僕  』 （出 廿 一 2 ) ; ( 因 果 子

句 ） 『地 和 其 中 所 充 滿 的 ……都 屣 耶 和  

華 ， 因 爲 他 把 地 建 立 在 海 上 J ( 詩 廿  

四 1 ，2 ) ; ( 加 上 ’ i m ) 「除 非 你 給 我 祝  

福 ，我 就 不 容 你 去 ·J ( 創 卅 二 27 ) 。

J .  Ν. Ο.

W  見  961a

9 7 7 ד  כי  作2,心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7 7 a  Tip 毁 滅 來 源 與 意 思

不 詳 ，僅 見 於 伯 廿 一  20 
977b דון  ?י  ( k i d d n ) 標 槍 （如 密  

八 18 ; 耶 五 十 42 )

ד רו פי  (k id d d )  B  953b 
דוו כי  見 977b
ר דו כי  見 954a

978 ו  ו כי  神 星 （ASV 類 似 ，

RSV 作  KLaiwan )

出 現 在 舊 約 一 次 ，是 在 摩 五 2 6 ， 

與 — 同 出 現 。道 字 顯 然 是 借 自 亞 述  

的 外 來 語 ，是 兩 河 流 域 諸 星 神 中 之 一 。从7 

和 办 《似 乎 都 是 兩 河 流 域 的 神 話 文 學 中 的  

火 星 之 神 。

方 汝 / : 如 和 顯 然 是 以  

Γ 可 憎 之 物 』的 母 音 （f 和 w ) 爲 其 母 音 。 

道 是 聖 經 作 者 用 來 表 達 心 中 對 異 敎 的 輕 視  

的 方 法 之 一 （在 人 名 中 以 『羞 辱 J 
代 替 B a a l巴 力 〔撒 下 九 6 ; 編 按 ：參 本 字  

典 6^ /2  ( 222 ) 項 下 倒 數 第 二 段 ，亦 參 代  

上 八 3 3 〕 ，在 設 立 金 牛 犢 之 後 ，稱 伯 特 利  

Γ 神 之 家 』爲 伯 亞 文 『 罪 惡 之 家 〔何  

五 8 〕 J 。外 邦 的 「偶 像 ·1說 成 是 外 邦 的  

Γ 粦 便 』 〔結 廿 7 等 ， 〕 ） 。

如 在 从 / 項 下 所 註 明 的 ，臣 服 於 亞 述  

的 統 治 也 包 括 敬 拜 他 們 的 神 。阿 摩 司 說 如  

此 的 行 爲 將 導 致 以 色 列 的 毀 滅 。

J .  Ν. Ο.

見 כי־ור  967d
見  1366b 

nip，？ （ H m a j 見  963a

978 .1 ת  פו ל פי  ( H ia p p d t) 斧

979 錢 קנים  包 、 錢 袋 （ 如 申 廿

五 13 ; 彌 六 11 )

V ? 如 以 見 967c 
^ ש 見 ?י  1052c

作5 * 3) 見  956 
3 見ל 985a

980 א  #  制 止 、 關 住 、保 留 、

克 制 、禁 止

衍 生 詞  

9 8 0 a  | 9 א ל  禁 姻

9 8 0 b 未 ג«*וא  修 正 前 的 爲

法 ?ליא； 修 正 後 的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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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  ( k a ld i)  I

法 ， 禁 銦 （ 耶 卅 七 4 ; 五  

二  31 ) 見  ke，e，

980c ה ^ מ  折 番 、圍 繞

980d 兩種(kil’ayim) כקיאלם 

本 字 根 基 本 的 意 思 是 限 制 人 或 事 的 流  

動 י 也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亞 喀 得 文 、亞 蘭  

文 和 衣 索 比 亞 文 。在 阿 拉 伯 文 本 字 的 意 思  

是 『保 護 』 。本 字 與 頗 爲 相 似 ，但 意  

思 不 相 同 而 且 看 起 來 沒 有 關 係 。

似 乎 是 指 干 擾 某 些 正 在 進 行 或 按  

著 自 然 必 會 進 行 的 琪 物 。猙 如 洪 水 從 天 傾  

下 之 後 י 天 上 的 窗 戶 就 關 住 了 （ 创  

八 2 ) 。同 樣 地 ，拉 載 約 榧 牛 車 的 母 牛 被  

關 在 非 利 士 人 的 家 中 （撒 上 六 10 ) 。唯 一  

能 叫 大 自 然 停 止 運 作 的 就 是 背 逆 （該  

一  1 0 ) 。由 於 人 墮 落 的 天 性 י 逭 種 背 逆 本  

身 必 須 禁 止 （ 撒 上 廿 五 33 ; 詩  
九  101 ) °

傅 揚 眞 理 和 讚 美 神 不 應 遭 到 阻 止 （民  

I-一־־  28 ; 詩 四 十 9 ) 。如 果 沒 有 止 住 口 不  

宣 揚 眞 理 、不 讚 美 神 ，神 的 慈 悲 就 必 不 中  

斷 （詩 四 十 11 ) 。但 人 與 神 之 間 的 這 類 來  

往 一 旦 停 止 ，人 就 必 須 承 擔 難 以 忍 受 的 重  

擔 （詩 八 八 8 ) 。

kele，禁钢

總 是 以 附 屬 形 和 另 一 個 字 『房 

屋 J 連 用 。此 時 此 附 屣 形 是 譯 爲 監 牢 （王  

上 廿 二 2 7 等 ） 。譯 爲 監 牢 的 字 很 多 （如  

、仍似容加、 ) , 本 字 是 其 中 之  

一  ^ 儘 管 這 些 字 按 其 不 同 的 字 根 意 思 在 含  

義 上 略 有 不 同 ，它 們 似 乎 可 以 交 替 使 用 。

有 趣 的 是 ，摩 西 律 法 中 並 沒 有 監 禁 的  

刑 罰 。但 正 如 約 瑟 所 發 現 的 י 逭 種 刑 罰 在  

埃 及 非 常 普 遍 ，後 來 也 被 以 色 列 諸 王 所 引  

用 °
J . Ν. Ο.

見  980d

ב 981 ל כ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81a ke) גלנד1  leb) 狗 

981b  )^ גילוב ״ z a 6 ) 篮 子 、筐 、蘢

( 耶 五 27 ; 摩 八 1 )

keleb 拘
知 ^ 6 出 現 的 次 數 共 計 3 2 次 ，可 劃 分

爲 四 方 面 的 強 調 ，但 都 是 負 面 的 。有 U 處  

含 公 開 侮 辱 之 意 。待 某 人 像 狗 一 樣 就 是 指  

那 人 極 爲 卑 賤 ，毫 無 價 値 （撒 上 十 七 43 
等 ） 。此 外 ，狗 應 該 會 使 人 害 怕 ，因 爲 狗  

是 兇 惡 的 （耶 十 五 3 ) 。將 這 些 意 蘊 加 以  

引 申 則 有 ：人 的 屍 體 若 被 狗 吃 掉 ，是 人 生  

煅 悲 慘 的 結 局 。狗 的 吠 叫 也 被 比 做 敵 人 的  

狙 擊 （時 五 九 6 ) 。

所 謂 「狗 所 得 的 俄 j  ( 申 廿 三 18 ) — 
般 是 比 喩 爲 男 娼 资 淫 所 得 的 錢 ；不 過 有 些  

人 認 爲 /<:仍 是 指 迦 南 司 祭 禮 的 人 貝 ，而不  

是 指 狗 （參  J· Gary, 77阳 /ί：ΛΓ //! 
L itera tu re  o f  R as S h a m ra y Brill, 1964, p. 
64 ) 0 ,

J .  N. O.

982 〈締 成 ） I 完 成 、終 了 、 用 完 、

決 心 、 結 束 、 失 敗 、 完 结

衍 生 詞

9 8 2 a  1 9 ) דד^ 祕 成 ） 完 整 的 结 束  

9 8 2 b ה  ל כ 日 艮 力 因 終 日 殷  

切 盼 望 而 日 漸 模 糊 僅 見 於 申  

廿 八  3 2 ， δ״/ ’όί νν’Ατδ- 
/δ / 「你 的 眼 目 終 曰 切

望 ，甚 至 失 明 j 
982c ^יוו  פ  衰 弱 、憔

悴 （眼 睛 י 申 廿 八 6 5 ) ; 滅  

絶 （赛 十 22 )
9 8 2 d ז^  \ ( כ מ  彳 饥 认 览 彡 完 全 、十 全  

十 美 僅 見 於 代 下 四 21 m l  
「精 金 J ，即 純 金  

982e ) תכ^דד1  t i i d a ) 宄 全  

9 8 2 f ת!  לי כ ה  終 结 、完 全

982g 器 פלח־  具 、器 皿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結 束 一 個 程 序 ， 

共 出 現 2 3 7 次 ，其 中 有 2 0 6 處 是 動 詞 。以  

Q a l出 現 並 爲 不 及 物 用 法 者 共 6 4 次  י
以 P ie l出 現 而 爲 及 物 用 法 者 共 1 4 0次 。其  

餘 兩 處 是 以 P u a l的 動 詞 形 式 出 現 。這 字 根  

也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和 亞 喀 得 文 中 。亞 喀 得  

文 的 字 根 是 可 反 映 其 原 形 爲 A:/״ ， 

且 Λδ/Γ/有 停 止 、結 束 、完 成 和 拖 延 、制 止  

雙 逭 意 思 。因 此 有 人 以 爲 紜 / a 制 止 是  

由 / ^ / δ Γ ״ 制 止 J ( 見 該 字 ）衍 生 而 出  

的 。儘 管 逭 有 其 可 能 性 י 但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褢 道 兩 字 根 的 用 法 鮮 有 關 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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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結 束 的 程 序 可 能 是 正 面 ，也 可 能 是 

負 面 。意 思 是 說 ：有 些 琪 物 可 能 是 不 停 地 

加 增 ，直 到 滿 了 或 完 成 爲 止 ，或 是 有 些 柬 

西 不 斷 地 被 翁 走 ，直 到 無 一 留 下 爲 止 。英 

文 的 finish Γ 結 束 J 就 非 常 符 合 祕 极 的 原

因 它 也 具 正 負 面 的 含 義。י意 

包 括 有 建 聖 殿י這 孩 所 結 束 的 過 程  

(代 下 八 1 6 等 ） 、 說 話 （創 十 七 22 
等 ） 、 吃 喝 （ 王 上 一  41 ; 創 廿 四 19 
等 ） 、獻 祭 （撒 上 十 三 1 0 等 ） 、收 成 （得 

二 2 1 等 ）以 及 其 他 許 多 狀 況 。逭 些 引 用 的 

經 文 似 乎 特 別 強 調 整 個 車 件 的 完 成 。這 衷 

所 提 的 並 不 只 是 一 個 人 來 到 過 程 中 的 某 一 

點 後 停 下 來 ，而 是 一 直 到 完 成 整 個 過 程 爲 

止 如 得 三 1 8 ，牮 俄 米 對 路 得 說 波 阿 斯 

Γ 不 辦 成 （完 成 ）這 顼 不 休 息 J 。仏 份 這 

個 名 詞 也 顯 出 此 點 ，因 爲 它 常 須 譯 爲 完 

结 、完 成 ，以 便 和 其 它 表 示 只 停 在 某 一 點 

的 字 作 區 別 。但 另 一 方 面 ，說 的 英 文 

意 思 是  to bring to  perfection Γ 進 入 完 

美 』 ，以 現 代 英 文 的 用 法 來 理 解 就 有 點 誤 

導 了 。p e r f e c t暗 不 「 沒 有 缺 點』̂ 
但 com plete Γ 完 成 J 卻 不 談 有 無 缺 點。 

從 負 面 笤 來 ，某 些 寧 物 用 光 、消 失、 

花 掉 、耗 盡 ，也 是 結 束 、完 成 的 意 思 。前 

而 第 四 個 則 常י 三 個 窓 思 主 要 出 現 在 Q al 
出 現 在 朽 ^ 。所 以 一 個 人 的 年 歲 和 力 氣 都 

有 可 能 被 耗 盡 （伯 七 6 ; 赛 四 九 4 ) 。草 

會 枯 乾 、滅 没 （赛 十 五 6 ; 卅 二 10 ) ，而 

眼 睛 因 不 斷 哭 泣 亦 會 耗 盡 （和 合 作 『 失

九 82-------明 J ) ( 耶 十 四 6 ··詩 六 九 3 ;
等 ） 。靈 與 魂 因 離 開 神 而 切 切 渴 蕪 以 至 衰 

竭 的 地 步 （詩 八 四 2 ; —— 九 81 ; — 四 三 

身 體 本 身 必 會 消 毀 （伯 卅7י)。最 後

。( 三 21 ; 箴 五 11 
耗 盡 、滅 絶 的 槪 念 最 常 用 來 指 猛 烈 的 

毀 滅 ，通 常 是 戰 爭 造 成 的 （申 七 22 ; 撒 上 

十 五 1 8 ; 耶 十 六 4 ) 。從 聖 經 上 下 文© 
來 ，一 個 人 會 有 如 此 悲 慘 的 狀 況 與 他 和 神 

的 關 係 有 直 接 的 關 聯 。離 棄 耶 和 華 的 人 必 

致 消 滅 （赛 一  28 ) ，強 骚 人 和 褻 慢 人 （赛 

廿 九 20 ) 、惡 人 （詩 卅 七 20 ) 以 及 一 切 

主 的 敵 人 （詩 十 八 37 ) 也 是 如 此 。在 逭 些 

結 束ז毀 滅 中 ，神 的 怒 氣 發 盡 了 （ R S V 作 

8 了  〔co m p le ted〕 』 ， 結 五  13 ; 七 

等 ） 。所 以 以 色 列 人 奉 命 要 滅 絶 迦 南 人  

( (申 七 22 ) 、亞 瑪 力 人 （撒 上 十 五 18 
及 亞 蘭 （敍 利 亞 ）人 （王 下 十 三 17 ) 。有

些 人 認 爲 道 些 只 是 以 色 列 人 嗜 戦 的 表 現， 

只 是 假 雜 神 的 名 義 行 事 。但 從 多 處 經 文 可 

以 聆 出 道 種 說 法 的 不 正 確 ，因 爲 神 也 毀 滅 

背 逆 的 以 色 列 人 （畨 廿 四 20 ; 耶 五 3 ; 結׳ 
廿 二 3 1 等 ） 。神 的 聖 潔 使 祂 不 能 坐 視 以 色 

列 人 信 奉 異 敎 。逭 比 迦 南 人 信 奉 異 敎 更 嚴

道°
然 而 神 發 烈 怒 滅 絕 人 並 不 是 祂 行 琪 的 

神י結 束 。 ® 正 向 神 忠 贲 的 以 色 列 人 明 白 

一 個 不 留 （出 卅 二 י大 可 早 就 將 他 們 滅 絕 

卅 三 3 ; 民 十 六 21 ; 哀 三 2 2 ) 。而10 י 
他 們 之 所 以 沒 有 被 消 滅 ，完 全 是 出 於 祂 的 

憐 恤 （ 利 廿 六 44 · · 民 廿 五 11 ; 結 

廿 17 ) 。即 使 是 在 被 擄 時 毀 滅 眞 的 來 到， 

有 憐 憫 的 神 也 不 會 親 自 「全 然 』滅 絕 （尼 

九 31 ; 耶 四 27 ; 五 1 0 ， 18 ; 卅 11 ; 四 

六 28 ) 。如 果 波 阿 斯 不 辦 成 他 贜 路 得 的 工 

作 絕 不 休 息 ，那 神 若 沒 有 完 全 拯 救 那 些 願 

意 接 受 救 臢 之 人 的 計 劃 ，豈 不 是 更 不 會 歇 

息 （ 伯 卅 六 11 ; 但 十 二 7 ; 約 十

° ( 28 九

全 部 、耗 盡 、用 光 （名 詞） 

這 個 名 詞 在 許 多 時 候 譯 爲 英 文 時 要 變 

以 便 意 思 能 表 達 淸 楚 。這 個 字 是י成 勋 詞 

表 示 事 情 或 思 想 的 極 限 。出 現 2 2 次。

m iiW S 完 全 的 （R S V 作 纯 正 ， pure ) 
出 現 在 代 下 四 2 1 ，指 金 子 。這 衷 的 葱

思 顯 然 是 無 瑕 疵 的 J。

完 全 、完 美  

僅 見 於 詩 —— 九 9 6 ，詩 人 用 雙 關 語 說 

（到 他 看 所 有 的 完 美 （ziiwa) 都 有 盡 頭

t o A K i完 結 、完 全

這 斑 的 意 思 比 較 是 指 ׳ ־ 完 整 1 而，־ 非  

『無 瑕 疵 j 。名 詞 共 出 現 五 次 י 有 三 次 是  

在 約 伯 記 。

盗 甲 、錢*袋 、馬 車 、裝 備 、樂 器 、 

寶 物 、大 袋 子 、束 西 、工 具 、器 皿 、武  

器

名 詞 ，表 示 適 用 於 特 定 行 業 的 裝 備 、 

容 器 、工 具 等 。Κ Β 則 認 爲 Λ7? 是 從 一 個  

別 處 未 能 提 供 印 證 的 字 根 Λδ/ό III 容  

納 j 衍 變 而 成 的 。逭 字 共 出 現 3 1 9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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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聖 經 的 譯 者 是 視 相 關 的 悄 況 選 用  

適 當 的 字 來 譯 本 字 ，道 從 本 字 英 文 課 詞 的  

多 樣 性 可 明 顯 沿 出 。因 此 י 兵 士 的 裝 備 會  

煶 盔 甲 或 武 器 （士 十 八 1 6 ) ，有 時 甚 至 是  

袋 子 （撒 上 十 七 22 ) 。音 樂 家 的 配 備 則 應  

該 是 樂 器 （代 上 十 五 16 ) ，至 於 建 築 工 人  

則 會 是 工 具 （王 上 六 7 ) 。精 細 打 造 的 金  

器 銀 器 稱 爲 锊 物 （削 廿 四 53 ; 民 卅 一  50 
〜 5 1  ) 或 器 皿 （王 下 十 二 י ( 13 用 何 名 稱  

依 上 下 文 而 定 。

本 字 有 1 0 7次 是 與 會 蘇 和 聖 殿 有 關 。 

K J V 通 常 譯 爲 v e s s e ls「容 器 』或 furni· 
t u r e 「裝 備 J ( A S V 亦 同 ） ，R S V 則 譯  

爲 u te n s i l s「用 具 ■1 。本 字 並 不 是 指 聖 殿  

中 諸 如 燈 茲 和 祭 塯 之 類 的 蜇 要 物 品 ，而 是  

那 些 用 來 點 燈 或 獻 祭 的 器 皿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在 聖 殿 衷 找 不 到 任 何 偶 像 ，便 將 逭 些 器  

皿 帶 走 作 爲 象 徵 （代 下 卅 六 7 ) 。然 而 誠  

如 伯 沙 撒 王 所 發 現 的 י 神 並 不 受 制 於 這 些  

器 皿 （但 五 2 ) 。

參 考 軎 目 ：T D N T ，V II，p p，3 5 9 -6 2 . 
T H A T，I, pp· 93卜 32·

丄  Ν . Ο·

ה 983 כל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83a ל1  ^ז כ  腎 、 肺 腑

( A S V 類 似 ，R S V 譯 爲 心  

[ h e a r t ， m i n d  ] 或 靈 魂 [ 
so u l ] ， K JV  和  ASV 作  reins
時 皆 爲 比 喩 用 語 ）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出 現 3 1 次 י 也 見 於 亞 喀  

得 文 、亞 蘭 文 、阿 拉 伯 文 、衣 索 比 亞 語 和  

烏 加 列 文 。在 上 述 所 有 語 言 中 ，本 字 皆 指  

位 於 背 部 下 方 的 一 對 器 官 ，其 功 能 是 過 濾  

血 液 中 的 雜 質 。在 希 伯 來 人 的 獻 祭 儀 式  

中 ，這 器 官 的 油 脂 有 特 別 的 用 途 。本 字 也  

可 用 來 比 喩 人 格 的 最 深 屑 。

有 1 6 處 與 獻 祭 有 關 ，其 中 1 2次 是 出  

現 在 神 的 命 令 中 ，其 餘 四 次 則 出 現 在 神 命  

令 完 成 時 。平 安 祭 、贖 罪 祭 、贖 愆 祭 和 祭  

司 承 接 聖 職 之 禮 所 用 的 励 物 י 會 被 取 下 兩  

個 腰 子 、腰 子 以 上 的 油 和 蓋 臟 的 油 ，然 後  

在 塘 上 焚 燒 （出 廿 九 1 3 ， 22 ; 利 三 4 ， 

1 0 ， 15 ··四  9 ; 七  4  ; 八  1 6 ， 25 ; 九  10 
， ！9 ) 〇

聖 經 並 沒 有 講 明 爲 什 麼 要 拿 下 這 些 脂  

油 ，同 源 語 的 硏 究 目 前 也 沒 有 道 方 面 的 發

現 。有 些 人 以 爲 可 能 脂 油 是 特 別 爲 神 留 下  

的 美 味 ，而 腰 子 通 常 包 在 脂 油 內 י 所 以 應  

該 歸 與 神 （ISBE, III，頁 1797 ) 。也 有 人  

以 爲 可 能 因 爲 腰 子 的 顔 色 和 密 度 使 人 聯 想  

到 血 （ID B, I I I ,頁 9 f . ) 。此 外 ，還 有 人 以  

爲 可 能 由 於 腰 子 和 血 的 純 淨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關 係 。大 致 沿 來 ，第 一 種 想 法 也 許 問 題 最  

少 。道 種 理 論 顯 然 以 申 卅 二 14爲 立 論 基  

礎 ；逭 經 文 把 上 好 的 麥 子 稱 爲 ז 麥־ 子 的 腰  

子 上 之 脂 油 』 （ the fat o f  the kidneys o f 
w heat ) ， RSV 譯 爲  with the finest o f  the 
w heat ז 最 好 的 麥 子 』 （參 赛 卅 四 6 ) 。

聖 經 有 兩 處 提 到 箭 刺 穿 肺 腑 就 會 叫 人  

死 或 毀 滅 （伯 十 六 13 ; 哀 三 13 ) 。近 東  

的 戦 士 若 被 人 從 背 後 襲 擊 ，往 往 是 無 力 招  

架 的 。逍 衷 兩 位 作 者 皆 聲 稱 神 在 四 周 圍 繞  

他 們 ，並 以 祂 無 比 的 力 跫 勝 過 他 們 。

另 有 兩 個 地 方 肺 腑 是 被 用 來 比 喩 整 個  

身 體 。詩 人 （一 三 九 13 ) 說 神 從 起 初 就 造  

他 的 身 體 י 在 母 腹 中 就 已 覆 庇 他 。另 一 方  

面 י 約 伯 也 作 見 證 說 當 他 的 身 髋 滅 沒 時 ， 

他 仍 有 眼 睛 可 以 看 見 神 （和 合 作 我 這 皮  

肉 滅 絕 之 後 ，我 必 在 肉 體 之 外 得 見  

神  親 眼 要 看 祂 …… J ， 伯 十

九 27 ) 。 （ N E B 對 這 種 譯 法 不 以 爲 然 ， 

認 爲 應 該 和 下 一 行 連 接 起 來 而 讀 作 ״ 當־ 你  

們 說 的 時 候 י 我 的 心 都 溶 化 了 』 ） 。

剩 餘 的 九 處 都 以 心 腸 肺 腑 來 象 徵 人 心  

最 深 處 。這 很 可 能 是 因 爲 肢 解 動 物 時 ，腰  

子 是 最 後 見 到 的 器 官 。在 這 種 用 法 上 י 本  

字 常 和 心 平 行 （至 少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有 一  

次 ） 。耶 利 米 說 到 惡 人 的 信 仰 都 是 表 面  

的 ，只 在 嘴 巴 上 י 不 是 從 心 發 出 的 。他 這  

迈 所 謂 的 心 似 乎 就 是 強 調 人 心 最 深 層 的 部  

分 （耶 十 二 2 ) 。詩 人 眼 見 惡 人 會 興 盛 ， 

心 腸 肺 腑 盡 都 滿 了 愤 恨 （詩 七 三 21 ) 。但  

是 箴 言 作 者 哲 到 他 的 兒 子 言 語 正 直 ，他 的  

心 腸 肺 腑 就 極 爲 歡 欣 （廿 三 16 ) 。耶 利 米  

极 和 詩 篇 有 五 次 提 到 神 察 驗 人 的 肺 腑 心 腸  

( 耶 ^ -一  20等 ） ，以 強 調 內 心 眞 贸 信 仰 的  

逛 要 性 。

J .  Ν . Ο .

見  986a 
א לו כ  ( K i b 9)  ^  980b 
?לרב  見  98 1b
^ה כלו  見  98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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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h) ח ל 9 כ 8 4

984 ח  כל  ( w y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8 4 a  Π1̂  " · e Z a y 穩 固 或 結 實 的

力 氣 （伯五 ; ״ 26 卅 2 )

לי ? (^·幻 ?ל、 (紹 即 ） 見  982g,
1366b
Γ ^ ：ρ 見  983a
見 יךן^9  982e
ל פלי  見  985b

985 I לל9  完 全 、使 完 全

衍 生 詞  

9 8 5 a א3   全 部

9 8 5 b א  י ל |  (ΛδβΖ) 完 全 的

985c +ל מכלו  (miWSZ) 最 華 览 的

985d א  ל כ )? 各 樣 淨 情

985e (7/η·&ίά〇 完 全

除 質 詞 & 5 /共 出 現 高 達 五 千 多 次 外 ’ 
本 動 詞 與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2 1 次 ，有 八 次 在  

以 西 結 窖 。字 根 的 意 思 是 是 完 全 的 ，完 整  

的 。本 動 詞 可 能 是 由 名 詞 衍 生 的 ，因 爲 只  

出 現 在 結 廿 七 4 和 1 1 。緊 跟 在 後 的 都 是  

Γ 美 麗 』 。本 字 根 只 有 和 ז 美 皰 』放 在 一  

起 才 譯 爲 完 全 ，五 次 在 以 西 結 咨 （有 四 次  

是 指 推 羅 ） י 在 哀 二 1 5 和 詩 五 十 2 各 一  

次 ，都 是 指 耶 路 撒 冷 爲 全 美 。

Α :δ ί全 部 、任 何 一 個 ，每 一 、全 數 、無

非 常 常 用 的 質 詞 ，約 出 現 5 ,4 0 0次 ’ 
其 中 除 約 8 0 0 處 外 都 與 緊 跟 在 後 的 字 有 從  

屬 關 係 ，如 此 便 有 Γ 某 物 之 全 部 J 之 意 。 

如 果 接 下 來 的 字 是 複 數 ，本 字 就 譯 爲 全 部  

的 （ all ) ，如 果 是 單 數 而 且 沒 有 冠 詞 ’本  

字 就 譯 爲 每 一 （ every ) 。也 可 加 一 字 尾  

( suffix ) 而 有  “ the  whole o f  it, all o f  it”

之 意 。如 此 ，這 特 殊 的 型 式 便 可 接 一 特 定  

之 名 詞 ，強 調 整 體 （撒 下 二 9 ) 。也 可 以  

把 後 面 的 名 詞 省 略 掉 ，正 如 以 赛 亞 在 提 到  

全 體 人 民 的 墮 落 腐 敗 時 所 說 的 ： ז 各 都 喜  

愛 賄 賂 ·1 ( 一  23 ; 參 九 17 ) 。在 有 些 上  

下 文 衷 本 字 是 表 示 各 類 、各 樣 。以 利 以 謝  

帶 著 r 他 主 人 所 有 的 財 物 ■1，即 『各 樣 的  

財 物 J ( 創 廿 四 10 ; 參 利 十 九 23 ) 。

秘 / 也 可 以 獨 自 存 在 ，不 附 屬 於 其 它  

字 ，表 示 一 切 。所 有 之 意 必 須 由 上 下 文 看

出 。若 與 冠 詞 並 用 就 是 指 剛 剛 提 過 的 事 情  

( 利 一  9 等 ） ，或 者 也 可 泛 指 一 切 創 造  

物 。詩 一 〇 三 19 ; 一 四 五 9 ; 耶 五 一 19 
都 是 以 此 構 句 來 表 示 神 掌 管 萬 事 离 物 。

祕 似 完 全 、全 部 、所 有 、全 數

名 詞 ，可 當 作 形 容 詞 和 動 詞 。出 現 15 
次 ，都 是 用 來 表 示 全 體 ，旣 用 在 毀 滅 的 事  

上 ，也 用 在 建 造 的 事 上 。

紜 似 道 寅 名 詞 有 三 種 用 法 ，都 與 全 部  

或 完 全 有 密 切 關 係 。其 中 有 四 次 是 與 美 麗  

並 用 י 如 前 面 所 提 譯 爲 完 美 的  

( p e r f e c t) 。全 然 美 麗 也 就 等 於 十 分 美  

麗 。以 色 列 就 被 稱 讚 爲 十־״ 分 美 貌 ·I ( 結  

十 六 1 4 ) 。以 色 列 的 美 在 於 她 是 主 的 新  

娘 ，但 她 卻 與 別 的 愛 人 行 淫 ，結 局 是 滅  

亡 ，被 人 取 笑 說 ：『難 道 人 所 稱 爲 全 美  

的 … …就 是 逭 城 嗎 ？ 』 （哀 二 15 ) 逭 個 詞  

彙 也 曾 用 在 推 羅 與 其 國 王 身 上 （結 廿  

七 3 ; 廿 八 12 ; 參 廿 七 4 ，1 1 的 動 詞 用  

法 ） 。這 些 經 文 提 醒 大 家 ，若 不 順 服 神 ’ 
所 謂 的 全 然 美 麗 最 後 可 能 會 成 爲 咒 詛 而 非  

祝 福 。

有 三 處 是 指 一 個 東 西 整 件 是 一 個 顔  

色 ，即 藍 色 。兩 處 是 指 大 祭 司 以 弗 得 的 外  

袍 （出 廿 八 31 ; 卅 九 2 2 ) 。還 有 一 處 是  

移 動 約 榧 時 ，罩 在 約 櫃 上 的 毯 子 （民  

四 6  ) c
Λ ά β ί其 餘 八 次 出 處 都 是 與 全 部 耗 盡 有  

關 。其 中 六 次 是 指 燒 光 燔 祭 物 ，另 外 兩 處  

中 有 一 處 是 說 到 神 將 偶 像 全 數 摧 毀 （赛 二  

18 ) ，另 一 處 是 提 到 全 城 煙 氣 沖 天 （士 廿  

40  ) °
燔 祭 物 最 常 用 的 字 是 ‘5 /5 。這 是 主 要 的  

祭 ，每 天 要 獻 ，重 要 節 日 也 要 獻 。所 要 處  

理 的 比 較 不 是 特 定 的 罪 ，而 是 一 般 性 的 人  

遠 離 神 之 光 景 ，如 果 聖 潔 的 神 與 落 入 罪 中  

的 人 要 有 交 通 ，須 不 斷 獻 上 燔 祭 以 贖 罪 。 

從 四 福 音 扭 （約 一  2 9 ) 到 啓 示 錄 （廿  

一  9 ，1 4 ，2 2 ， 27 ) ，甚 督 特 別 是 逭 個 祭  

的 成 全 ，也 是 其 餘 一 般 祭 的 成 全 。

Α δ β ί與 ‘δ / a 結 合 一 起 （撒 上 七 9 ··詩  

五 一  19 [ Η  21 ] ) 就 是 強 調 逭 祭 物 與 其 他  

祭 物 的 不 同 。其 他 祭 物 的 某 些 部 分 是 要 留  

下 來 給 祭 司 或 獻 祭 的 人 ，道 焚 焼 的 祭 物 則  

全 數 都 屬 於 神 。聖 經 中 至 少 有 一 處 本  

身 就 指 r 全 牲 的 燔 祭 ·1 ( 申 卅 三 1〇 ; 十 三  

1 6 ， RSV  ) 。道 裏 強 調 全 部 · 似 乎 表 明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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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神 能 赦 免 人 的 罪 ，且 只 有 藉 著 蕋 督 像 燔  

祭 一 樣 全 然 擺 上 焼 盡 ，人 的 罪 才 得 臜 。

m iiW S i最 華 麗 的 、各 式 的 盔 甲

本 字 怎 樣 翻 譯 才 正 確 鮮 有 一 致 的 粉  

法 。本 字 只 出 現 二 次 （結 廿 三 1 2 ; 卅  

八 4 ) 並 未 使 道 問 題 簡 單 些 。道 兩 處 都 用  

來 描 述 士 兵 炫 目 的 外 表 。直 譯 似 乎 设 穿  

戴 整 齊 j 。但 問 題 是 穿 戴 什 麼 ？ R S V 認 爲  

兩 處 都 是 「穿 戴 盔 甲 J י N E B 則 認 爲 廿 三  

1 2 是 指 衣 服 · 卅 八 4 是 指 配 備 。

τηαΛΖώί各 樣 的 東 西

® 見 於 結 廿 七 י 24 描 述 推 羅 商 人 的 貨  

物 。和 合 作 美 好 的 貨 物 J ; 呂 本 作 「十  

全 十 美 的 衣 料 』 ；現 代 作 「 奢 侈 的 衣  

月艮J 。

mikldJ完全

僅 見 於 詩 五 十 2 ，「全 美 的 錫 安 』

( 參 哀 二 15 ) 。

參 考 窨 目 ：T H A T ，I，pp. 828—30·
J .  Ν . Ο .

986 כלל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8 6 a 妓 ב^ה־ו־  婦

986b 姊 כלו^דזו־  姻

kaH a娘 婦 、配 偶 、新娘

指 一 個 嫁 給 某 人 ，或 某 人 兒 子 的 女  

人 。可 能 是 新 娘 ，也 可 能 是 結 婚 已 久 的 女  

人 ，臀 如 他 瑪 （創 卅 八 1 1 ) 或 路 得 （得 一  

6 ) 。字 根 可 能 是 /々 / ，但 不 確 定 。在 亞 喀  

得 文 逛 ， 是 「預 留 的 人 』 י 在 烏 加  

列 文 衷 ， 是 指 女 神 （51: 1.16; 4.54 ) 或  

是 保 留 給 衆 神 的 人 類 （1175.2 ) 。珥 二 16 
指 新 娘 原 是 深 鎖 閨 中 的 。

本 字 以 此 義 有 九 處 是 指 和 媳 婦 或 新 娘  

有 亂 倫 關 係 。人 之 任 何 破 壞 神 聖 的 創 造 秩  

序 之 行 爲 都 是 嚴 格 禁 止 的 （利 十 八 15 
等 ） 。猶 大 和 他 瑪 的 行 爲 按 律 法 是 該 被 處  

死 的 （利 廿 12 ) ，但 神 的 恩 典 髙 過 他 們 的  

罪 י 所 以 他 們 的 兒 子 法 勒 斯 亦 列 於 以 色 列  

王 室 家 譜 中 （創 卅 八 ） 。

有 七 處 是 在 路 得 記 ，要 強 調 的 似 乎 是  

當 神 在 其 中 勋 工 時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可  

能 會 遠 超 過 表 面 上 的 稱 呼 （如 四 1 5 ) 。 

本 字 在 雅 歌 出 現 了 六 次 ，而 且 是 在 連

續 的 十 節 琪 （四 8 〜 五 1 ) 。六 次 皆 指 所  

愛 的 人 爲 新 婦 （和 妹 子 ） 。從 上 下 文 來  

看 ，要 表 明 的 似 乎 是 說 新 婦 是 一 座 美 麗 但  

關 閉 的 花 園 י 直 等 她 丈 夫 來 才 打 開 。

新 郎 和 新 娘 圆 房 的 喜 悅 在 耶 利 米 窨 和  

以 赛 亞 密 都 再 三 描 述 。耶 利 米 有 三 次 提  

到 ，由 於 神 的 審 判 ，喜 琪 如 婚 姻 將 會 消 失  

( 七 34 ; 十 六 9 ; 廿 五 10 ) 。但 道 並 非  

最 後 的 結 局 。先 知 預 言 道 種 客 悅 將 會 再 現  

( 卅 三 11 ) 。

以 赛 亞 視 被 贖 的 以 色 列 爲 神 特 選 的 新  

娘 י 對 神 完 全 忠 實 ，以 珠 寶 爲 裝 飾 ，以 公  

義 爲 外 衣 י 迎 接 祂 降 臨 （四 九 1 8 ; 六  

一  1 0 ) 。以 赛 亞 說 在 那 日 ，神 必 喜 悅 以 色  

列 ，好 像 新 郞 喜 悅 新 娘 一 樣 （六 二 5 ) 。 

這 個 比 喩 顯 然 是 新 約 比 喩 敎 會 爲 基 督 之 新  

娘 的 原 型 （啓 廿 一  2 ) 。

ί Ί ύ Ι ά 婚 姻  ·

僅 見 於 在 耶 二 2 , 神 記 得 以 色 列 當 初  

在 曠 野 與 祂 立 約 時 對 祂 所 表 現 的 愛 。以 色  

列 答 應 唯 獨 服 琪 神 ，就 好 比 年 輕 女 子 誓 言  

不 會 以 別 的 男 人 爲 丈 夫 （見 h / / a 媳 婦 、 

新 娘 ） 。

J .  Ν. Ο.

987 羞 לם9  愧 、 狼 狽 、 受 责

两 、受 傷 、 受 辱 、 受 困 惑 、臉 紅

衍 生 詞

9 8 7 a  ( F K m m a ) 困 惑 、 斥

责 、羞 尋 、侮 辱  

9 8 7 b ת  מו ל כ  羞 辱 僅

見 於 ^5廿 三 40

Αά/ a m 指 因 公 然 被 羞 辱 而 丟 臉 的 感  

覺 。本 字 根 有 3 0 次 與 「羞 愧 J 平 行  

出 現 。 因 此 兩 者 意 義 的 差 別 不 大 。但  

是 Αά/ a m 獨 自 出 現 時 ，其 意 思 並 不 常 是 因  

誤 信 某 人 而 招 致 的 羞 辱 （這 點 在 很 明  

顯 ） ，反 而 是 因 任 何 受 辱 而 有 的 筮 愧 ，是  

較 一 般 性 的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意 思 是 傷  

害 ， 所 以 可 能 也 有 受 傷 的 骑 傲 （ w ounded 

pride ) 之 意 °
祕 / a m 似 乎 是 指 ：⑴ 身 體 的 傷 痛 ’⑵  

因 公 然 受 辱 而 心 越 傷 痛 ，以 及 ⑶ 因 戰 敗 或  

被 囚 而 使 得 心 靈 受 傷 。

第 一 種 用 法 有 兩 處 經 文 支 持 ，分 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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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 上 廿 五 7 和 1 5 ，都 說 到 傘 八 的 人 未 被 大  

衛 所 欺 负 。

第 二 種 用 法 可 在 撒 上 廿 3 4 找 到 例 子 。 

掃 羅 在 約 傘 單 面 前 毀 謗 大 衛 י 以 此 羞 辱  

他 。其 它 道 種 本 不 當 受 的 遴 辱 有 ：『人 辱  

我 吐 我 י 我 並 不 掩 面 』 （赛 五 十 6 ; 參 民  

十 二 1 4 ; 撒 下 十 5 ) 。不 論 寅 備־ 是 對 或  

錯 י 貴 備 人 一 定 帶 來 羞 辱 （士 十 八 7 ) 。 

所 以 波 阿 斯 吿 訴 他 工 人 不 要 因 路 得 在 他 們  

中 間 撿 拾 田 中 的 麥 穂 而 羞 辱 （或 贲 備 ）她 

( 得 二 15 ) 。前 來 r 安 慰 』約 伯 的 人 ，認  

爲 約 伯 旣 輕 視 神 就 應 該 斥 责 他 ，叫 他 羞 愧  

( 伯 ^ -一  3 : 十 九 3 ) 。

有 些 行 爲 即 使 沒 有 受 到 讁 责 ’自 己 也  

當 覺 得 羞 愧 。贾 淫 就 是 其 中 一 種 。先 知 就  

是 指 控 希 伯 來 人 在 宗 敎 上 行 淫 （根 據 結 十  

六 2 7 ，就 連 非 利 士 人 也 因 希 伯 來 人 的 行 爲  

而 覺 得 羞 愧 ） 。然 而 他 們 仍 不 知 羞 恥 ’連  

臉 都 不 會 紅 （耶 三 3 ; 六 15 ; 八 12 ) ’ 
所 以 先 知 就 預 言 必 有 從 別 處 來 的 羞 辱 臨 到  

他 們 身 上 ，即 戰 敗 與 被 擄 。如 果 他 們 不 爲  

自 己 的 罪 感 到 羞 愧 、也 要 爲 自 己 的 無 助 、 

無 能 而 抱 羞 （赛 卅 3 ; 結 卅 二 30 ) 。

然 而 以 色 列 最 後 並 不 是 因 神 的 審 判 而  

羞 愧 ，而 是 因 祂 的 良 善 。根 據 以 西 結 （十  

六 54 6 1 ， ; י 63 四 三 1 0 〜 】 1 ) 的 說 法 ， 

當 神 用 以 色 列 不 配 得 的 恩 典 使 她 歸 回 保 護  

她 時 （參 赛 五 四 4 ) ，以 色 列 才 會 鸱 的 因  

自 己 先 前 待 神 的 態 度 而 羞 愧 不 已 。

丄  Ν. Ο·

見  1046c 
ת מו כל  ( k rlim m iLt) ^  987b

988  叩 |) 軟 弱 的 （詩 六 二 3 )

見  938

989 ש  מו כ  ( K n i〇8 h )

摩 押 的 神 ，在 舊 約 出 現 八 次 ，也 出 現  

在 同 時 期 的 亞 述 碑 文 ，和 摩 押 王 米 沙 的 碑  

文 。 〔基 抹 已 被 證 赏 曾 以 逭 字 形  

出 現 在 艾 伯 拉 （ Ebla ) 的 泥 版 上 （R. 
Y oungblood ) 〕 °

基 抹 的 特 性 與 其 信 徒 的 崇 拜 方 式 鮮 爲  

人 知 。有 一 點 特 別 引 人 注 意 的 是 ，摩 押 王  

米 沙 在 著 名 的 摩 押 大 石 上 ，曾 銘 文 感 謝 基

抹 將 他 們 從 以 色 列 人 的 手 中 拯 救 出 來 ，而  

他 所 使 用 的 語 言 很 容 易 讓 人 聯 想 到 聖 經 中  

讚 美 耶 和 華 的 詞 句 （參 士 ^  —  24 ) 。可 能  

是 當 時 的 糜 押 人 長 期 受 以 色 列 人 的 統 治 ， 

也 就 將 以 色 列 人 的 神 觀 據 爲 己 有 ，也 有 可  

能 逍 種 稱 頌 性 詞 句 在 當 時 的 近 東 一 帶 廣 爲  

流 行 。

我 們 由 聖 經 可 淸 楚 知 道 ，崇 拜 基 抹 在  

當 時 會 如 此 有 影 響 力 還 有 一 個 原 因 。所 羅  

門 曾 在 耶 路 撒 冷 對 面 的 山 上 爲 基 抹 ，還 有  

西 頓 人 的 亞 斯 他 錄 女 神 以 及 亞 捫 人 的 米 勒  

公 築 壞 （王 上 ( י 一 7 33-|־ 。這 些 可 能 是  

所 羅 門 與 這 些 國 家 結 盟 的 一 種 表 現 。這 些  

壇 一 直 到 約 三 百 年 後 猶 大 王 約 西 亞 才 將 之  

汚 穢 （王 下 廿 三 13 ) 。

從 兩 個 方 面 可 以 看 出 耶 和 華 與 基 抹 是  

明 顯 不 同 的 。其 一  · 基 抹 是 偶 像 。只 要 它  

是 由 人 雕 刻 的 像 所 代 表 ，它 就 受 制 於 這 個  

世 界 。他 可 能 會 被 擄 （耶 四 八 7 ) ，但 耶  

和 華 絕 不 會 。旣 是 世 界 的 化 身 ，基 抹 只 會  

使 摩 押 人 羞 愧 י 就 像 金 牛 叫 以 色 列 人 羞 愧  

一 樣 （耶 四 八 13 ) 。

除 此 之 外 י 耶 和 華 也 是 賜 生 命 者 ，當 

然 禁 止 以 人 爲 祭 物 的 獻 祭 。而 基 抹 就 和 其  

他 古 代 近 東 的 神 明 一 樣 ，不 僅 接 受 這 類 獻  

祭 ，有 時 甚 至 還 要 求 以 人 爲 祭 物 。米 勒 公  

( 在 士 一- ־1  2 4 中 似 乎 視 爲 與 基 抹 同 等 ）顯  

然 就 是 這 種 嗜 血 的 神 明 ，也 因 此 被 聖 經 的  

作 者 定 罪 。

參 考 害 目 ：C ross，F·， and  F reedm an，D .， 

E a rly  H ebrew  O rthography, A m erican Ori- 
en tal Society, 1952, p- 39, n· 13·

J .  N. O.

990 מז  כ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9 0 a ד1  ^ כו  手 環

從 上 下 文 即 可 看 出 本 字 是 裝 飾 品 （出 

卅 五 2 2 ; 民 卅 一  5 0 ) ，更 確 定 的 含 意 就  

不 得 而 知 。它 在 這 兩 處 經 文 皆 是 甘 心 祭 的  

一 部 分 。

J .  Ν. Ο.

מן 991 כ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9 1 a 珍 ?ן?קןן  藏 的 寳

物 （但 ( 一 43-}־־
9 9 1 b ן)9$   小 菌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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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 ם  נ פ  ( k a n a s )

992 積 蓄 （申 卅 二  34 )

^ר1* 993  I 热 望 、點 燃 、 黑

暗

本 字 根 的 葸 思 是 溫 暖 、炎 熱 。出 現 四  

次 （ 創 四 三 30 ; 王 上 三 26 ; 何 十  

~ ( ״ 8 。其 中 三 處 是 N ip h a l* 表 不 子 女 對  

父 母 的 依 戀 之 情 ，最 後 一 處 指 神 對 其 子 民  

的 感 情 。

丄 Ν . Ο·

994 מר  כ  “ ·m w  1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94a 黑 כנ?ךיר  暗 、 幽

暗 （伯 三 5 )

995 ר  מ כ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95a ר  מ כ מ  網 、網 羅

( ^ 五 一  20 )
995b 網 מככ)ר  、網 羅

( 詩 一 四 一  1 0 ， 11 )
995c 網 、 漁

網 （哈 一 15 )
995d ;מן־־ת  網 、 淡 

網 （赛 十 九 S )

996 מר כ   祭 司 、拜 偶 像 的 祭

司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三 次 ：王 下 廿 三 5 ; 
何 十 5 ; 番 一  4 。全 部 都 指 那 些 領 以 色 列  

人 去 拜 偶 像 的 祭 司 。這 幾 處 經 文 表 示 出 興  

敎 在 希 伯 來 宗 敎 與 的 各 種 影 響 ：北 國 以 色  

列 拜 金 牛 ，猶 大 拜 巴 力 並 在 邱 壇 行 生 殖 崇  

拜 的 儀 式 （ fertility rites ) 。

本 字 根 的 意 思 不 詳 。 莫 文 克  

( M owinckel 在  Z A W  38: 238f· 與 的 一 篇  

論 文 中 ，以 爲 本 字 根 可 能 是 從 A:mr I 「溫  

暖 、炎 熱 』衍 變 而 來 的 。果 鸱 如 此 ， 

那 fcdmer的 意 思 就 是 興 奮 的 人 ，指 異 敎 中  

身 體 擺 動 以 進 入 恍 惚 境 界 的 作 法 。不 過 本  

字 可 能 與 一 個 埃 及 的 字 根 有 關 （參 K B ， 

頁 4 4 2 ) 。從 埃 及 與 迦 南 的 宗 敎 關 係 粒  

來 ，這 非 常 合 理 。本 字 也 見 於 古 亞 蘭 文  י
但 在 烏 加 列 文 卻 找 不 到 ；烏 加 列 文 是  

用 /:/m 這 個 字 根 。A lb r ig h t推 論 說 本 字 指

的 是 太 監 祭 司 ，這 在 以 色 列 是 不 允 許 的  

( 申 廿 三  1; A lbright, FSA C，頁  234 ) 。

J· Ν· Ο■

9 ר1ק? ץ  “ im rir) 見  994a 
泣 見  998a，999a，964a, b

997  爲 人 冠 上 奉 承 的 稱  

號 、别 號 、取 别 號

出 現 四 次 ，只 有 P ie l和 Pual ( 伯 卅 二  

2 1 〜 2 2  ; 赛 四 四 5 ; 四 五 4 ) 。以 利 戶 兩  

次 說 到 他 不 知 如 何 奉 承 人 。在 以 赛 亞 辔  

中 ，神 應 許 以 色 列 歸 回 時 她 的 名 號 將 是 名  

符 其 苡 י 不 會 名 贸 不 符 。

n p  見  999b
ר כנו  (A:irmdr) 見  1004a

998  1 ן  爲כנ 下 列 字 的 假 設 字 根 ：

9 9 8 a ו1  כ  腳 、 地 方 、 根

基 、地 產 、職 務

名 詞 ，出 自 理 論 上 的 字 根 A7m「堅  

定 、堅 贲 』 ，指 某 物 贲 際 上 的 根 基 （特 別  

是 指 銅 盆 ） 。其 餘 幾 處 是 指 人 的 地 位 或 職

務 。

J .  Ν. Ο.

999  1 1 ו  נ 爲כ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9 9 9 a כן   ( k e n ) ) D|S י  k i n n i m )  י 
D^3 ( k i n n a m )  % M  x 
蚊 群 意 思 未 定  

9 9 9 b ה5  ן  〈；f c a r m a ) ( 樹 的 ）支 拼  

物 即 根 部 、 根 莖 （ 詩 八 十  

16 )

1 0 0 0  D 3? 聚 集 、收 集 、 包 衮

( 在 套 子 衷 ， H ithpael )

衍 生 詞

1000a 1ס כן מ  广饥认710^ # 子 都  

是 以 複 數 形 態 出  

現  m ikn ^sa y im  填 子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U 次 ，七 次 是  

Q a l，三 次 是  Piel י — 次 是  H ith p a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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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1  ( k a n a €)

有 一 個 用 法 是 言 及 大 衛 召 聚 衆 人 來 幫  

助 所 羅 門 建 聖 殿 （代 上 廿 二 2 ) 。以 斯 帖  

也 吩 咐 末 底 改 聚 集 全 害 珊 城 的 猶 大 人 （斯  

四 1 6 ) 。詩 人 頌 讚 神 以 其 能 力 聚 集 海 水 如  

S  ( 詩 卅 三 7 ) 。尼 十 二 4 4 記 錄 菜 些 人 被  

指 定 要 收 聚 祭 物 、初 熟 之 物 和 十 分 之 一 給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先 知 警 吿 以 色 列 ，神 要 招  

聚 他 們 י 將 忿 怒 之 火 點 燃 在 他 們 身 上 （結  

廿 二 21 ) 。以 赛 亞 將 以 色 列 岌 岌 可 危 的 國  

勢 比 喩 成 一 個 人 所 睡 的 床 舖 太 短 ，使 他 睡  

得 很 不 舒 服 י 所 蓋 的 被 子 也 過 於 狹 窄 ’根  

本 不 能 覆 蓋 全 身 （赛 廿 八 20 ) 。

轉 子 （祭 司 穿 ）

本 名 詞 只 以 雙 數 形 出 現  

( ，川 女 心 似 吵 加 ） 。在 出 、利 各 出 現 五 次 ’ 
結 四 四 18 —次 。褲 子 是 神 吩 咐 要 做 的 ’爲  

了 禮 貌 合 宜 ，由 麻 布 製 成 ，以 便 吸 汗 。

C- L. F.

ע3ק: ל 1001 被 降 卑 的 、被 制 伏  

的 、被 降 下 、被 降 於  之 下 、

受 支 配

衍 生 詞

1001a %  包 、捆 僅 見

於 耶 十 1 7 ，『 收 拾 你 的 財  

物 י 從 國 中 帶 出 去 J

本 動 詞 出 現 3 6 次 ，意 思 是 使 驕 傲 或 頑  

強 的 人 或 心 被 制 伏 。僅 在 阿 拉 伯 文 有 同 源  

字 ，意 思 是 「折 （鳥 的 雙 翼 ） J 。

要 完 全 將 Αάπα ‘ 和 如 5 、 分 別  

出 來 是 不 可 能 的 ，後 兩 個 字 一 般 是 譯 爲  

『謙 卑 j ，不 過 還 是 可 從 中 找 出 些 微 差  

異 ： 似 乎 是 強 調 被 迫 的 羞 愧 （包 括 強  

暴 ） ，·ίΑδ/ϊέ/則 是 高 低 之 對 比 。 Αάηα ״是 對  

統 管 和 臣 服 的 比 較 （詩 一 0 六 42 ) 。

有 1 8次 是 軍 事 上 的 臣 服 ，大 部 分 是 指  

那 些 曾 欺 壓 或 至 少 曾 威 脅 要 欺 壓 以 色 列 的  

國 家 י 但 神 使 這 些 國 家 臣 服 以 色 列 （尼 九  

2 4 等 ） 。

另 1 8 處 是 指 靈 裏 的 謙 卑 ，其 中 有 15 
處 是 提 到 一 位 王 把 自 己 和 國 家 順 服 在 神 面  

前 （王 上 廿 一  2 9 等 ） 。重 點 是 一 個 驕 傲 獨  

立 的 心 自 己 降 卑 下 來 。

有 兩 處 非 常 道 要 的 地 方 是 利 廿 六 4 1 和  

代 下 七 1 4 ，指 出 一 個 人 民 或 國 家 若 是 驕

傲 、自 滿 ，在 他 們 沒 悔 改 以 前 神 也 拿 他 們  

沒 辦 法 。

J .  Ν. 〇 .

עו 1002 ) גג ί ο · η α ‘α η )  τ  也南

衍 生 詞

1002a · יץ5כגןן  〇ο · η α ‘& η % ) 也南  

人

1002b t iw ?  I I  商 人

ifc.naVm是 人 名 也 是 地 名 。共 出 現 90 
次 ，大 多 在 摩 西 五 經 （創 世 記 就 有 39 
處 ） 。 『迦 南 地 J 道 用 語 共 出 現 6 2 次 。

迦 南 ，含 的 兒 子 ，第 一 次 出 現 是 在 創  

九 1 8 。他 是 西 頓 、赫 及 其 他 九 族 （包 括 耶  

布 斯 和 亞 摩 利 ）的 始 姐 （代 上 一  13 ) 。迦  

南 受 到 咒 詛 ，命 定 要 服 事 他 的 兄 弟 （創 九  

( י 27 25 。這 咒 詛 可 能 是 遙 指 後 來 在 約 番  

亞 及 大 衛 時 代 ，迦 南 居 民 受 制 於 以 色 列 人  

而 說 的 。迦 南 地 之 名 也 許 就 是 由 其 祖 先 迦  

南 而 來 ，不 過 也 有 可 能 是 創 十 15〜 1 8 裏 的  

地 名 迦 南 ，只 是 和 挪 亞 的 孫 子 迦 南 恰 巧 拼  

法 相 同 ，其 實 是 兩 個 字 。S p e ise r認 爲 迦 南  

這 個 字 是 從 一 個 見 於 努 斯 （ N uzi ) 文 件 中  

表 示 紫 色 顔 料 的 字 衍 生 而 來 的 （腓 尼 基 的  

希 臘 文 /?Λί)/Π/Λ： י 意 思 是 紫 色 ） 。但 後 來 的  

硏 究 發 覺 這 說 法 不 太 可 能 。 M aisler 
和 A lb r ig h t推 論 本 字 的 原 意 是 紫 色 商  

人  j 。 M illard  同 意  L andsberger 的 說 法 ’ 
聲 稱 本 字 不 可 能 源 自 紫 色 ；但 卻 又 舉 不 出  

其 他 能 面 面 顧 到 的 說 法 。細 節 請 參 考 番  

目 °
r 迦 南 的 居 民 J ( 出 十 五 15 ) 或 迦  

南 諸 王 j  ( 士 五 19 ) 道 類 的 用 語 表 現 出 這  

區 域 的 人 口 。雖 然 當 時 也 有 其 它 方 言 ’不  

過 赛 十 九 1 8 衷 的 『迦 南 的 方 言 1 指־ 的 卻 是  

希 伯 來 的 語 言 。

迦 南 在 主 前 2 0 0 0至 1 0 0 0年 間 是 埃 及  

的 行 政 區 ，包 括 巴 勒 斯 坦 和 敍 利 亞 南 部 。 

在 聖 經 裹 ，迦 南 是 包 括 約 但 河 以 西 的 部  

分 ，與 約 但 以 東 的 部 分 有 別 （民 卅 二 2 9〜 

33 ; 卅 五 14 ; 辔 廿 二 32 ) 。雖 然 聖 經 對  

迦 南 地 有 各 種 描 述 ，不 過 迦 南 地 大 槪 南 至  

尋 的 曠 野 ，北 至 哈 馬 口 的 利 合 ，相 距 約 三  

百 英 哩 。不 過 拉 斯 珊 拉 （ R as Sham ra ) 地  

下 的 古 跡 被 挖 掘 出 來 後 ，發 現 迦 南 文 化 其  

寅 沿 著 敍 利 亞 海 岸 向 北 一 直 延 伸 到 哈 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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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2 ן  ע ן כ  ( k en a £a n )  I

迦 南 地 西 達 地 中 海 ，東 抵 約 但 河 （民 十 三 

。( 17〜33 ;份 四 2 〜 1 2  ; 參 創 十  2 י 19
迦 南 地 是 指 沿 海 狹 長י如 果 縮 小 範 圍 來 蒞 

的 地 帶 ，特 別 是 指 北 段 ，即 腓 尼 莶 （民 十 

三 29 ; 窬 五 1 ) 。在 以 色 列 民 族 早 期 的 歷 

亞 縻י迦 南 人 是 居 住 在 海 邊 和 平 原י史 裹 

; 利 人 則 是 住 在 山 上 （民 十 三 19 ; 密 五 1
Η—  3 ; 士 一  27ff· ) ° 
迦 南 地 是 有 人 居 住 的 地 方 （出 十  

六 35 ; 參 辔 五 12 ) 。列 祖 曾 居 於 此 （削 

卅 一  18 ; 卅 七 1 ) 。迦 南 地 被 描 述 爲 「流 

奶 與 蜜 的 地 方 』 （出 三 8 ; 十 三 5 ) ’表 

示 道 地 的 肥 沃 與 富 庶 。位 於 迦 南 地 的 城 市 

有 希 伯 崙 （創 廿 三 2 ， 19 ) 、示 劍 （創 卅 

三 1 8 ) 、路 斯 （又 稱 爲 伯 特 利 ，創 卅 

五 6 ) 、幔 利 （創 四 九 30 ) 及 示 羅 （密 廿 

迦 南 一 度 被 稱 爲 r 非 利 士 人 之。ב (
。 ( 5 地  j  ( 番 二 

有 少 數 幾 處 聖 經 對 迦 南 有 負 面 的 評  

價 。以 撒 吿 誡 雅 各 不 要 娶 迦 南 女 子 爲 妻  

(創 廿 八 1 ， 6 ; 參 卅 六 15 ) 。以 色 列 也 

被 指 敎 不 可 效 法 迦 南 人 的 行 爲 （利 十  

八 3 ) 。後 來 有 聖 經 的 作 者 抱 怨 ，以 色 列 

人 背 逆 並 且 Γ 祭 祀 迦 南 的 偶 像 』 （詩 一 〇

。( 38 六

迦 南 地 在 神 學 上 的 角 色 並 不 只 是 「列 

祖 寄 居 之 地 J ，並 且 是 神 所 賜 的 禮 物 （出 

六 4 ) 。迦 南 是 神 賜 給 以 色 列 人 的 地 方 

(民 十 三 2 ) 。神 對 亞 伯 拉 罕 說 ：『我 要 

就 是 迦 南 全 地 ，賜 給י將 你 現 在 寄 居 的 地 

你 和 你 的 後 裔 ， 永 遠 爲 業 J ( 創 十 

七 8 ) 。神 與 亞 伯 拉 罕 所 立 的 這 約 ，出 現 

在 出 五 2 2〜 六 8 。這 是 段 重 要 的 經 文 ，在 

神 回 答 摩 西 的 問 題 時 ，扼 要 地 點 出 神 對 以 

色 列 的 心 窓 。以 色 列 人 住 在 迦 南 逭 豐 盛 之 

地 是 神 心 意 的 一 部 分 。以 色 列 人 被 擄 歸 回 

也 是 回 到 此 地 。神 渴 望 將 好 東 西 賜 給 祂 的 

子 民 。神 將 迦 南 賜 給 以 色 列 爲 產 業 （利 十 

四 34 ; 申 卅 二 49 ) ，也 做 爲 他 們 的 分 

(代 上 十 六 18 = 詩 一 0 五 11 ) 。許 多 人 

一  1〇〜1 2 爲 所 有 分 散 的 猶 太 人 會־|-詮 釋 赛 

在 彌 赛 亞 耶 西 的 根 統 管 下 ，再 聚 集 在 祖 先

所 居 住 之 地。

迦 南 人

指 迦 南 的 後 裔 或 迦 南 地 的 居 民 ，有 時

候 是 指 商 人 （參 " m2  II )。 

西 緬 的 子 孫 中 有 一 個 人 的 母 親 是 迦 南

人 （參 創 四 六 10 = 出 六 15 ) ，逭 是 個 與  

外 族 通 婚 ，使 以 色 列 民 族 血 統 無 法 純 正 的  

例 子 。

以 色 列 征 服 迦 南 之 前 ，巴 勒 斯 坦 的 居  

民 稱 爲 迦 南 人 （削 十 二 6 ) 。神 吩 咐 要 滅  

迦 南 人 י 而 迦 南 人 也 被 列 在 以 色 列 人 所 趕  

逐 的 民 中 （窗 五 f־ ; 1 3 ; 十 三 4 (־  。 

以 色 列 人 沒 有 完 全 順 服 神 ，使 迦 南 人 仍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居 住 （播 十 六 10 ; 士 一  2 7〜 

3 3 ) 。迦 南 人 生 活 習 惯 不 道 徳 ，在 聖 經  

( 創 廿 二 2 3 〜 2 4  ) 和 1 9 2 9年 起 於 古 烏 加  

列 所 發 現 的 文 獻 中 均 淸 楚 可 見 。列 祖 時 代  

對 迦 南 人 就 有 了 負 面 的 評 語 （創 廿 四 3 ;  
廿 八 8 ) 。以 色 列 人 因 此 被 吩 咐 要 打 碎 他  

們 的 偶 像 ，禁 止 與 他 們 立 約 （出 卅 四 11〜 

16 ) 並 且 毀 滅 他 們 ，以 免 他 們 會 破 壞 以 色  

列 人 純 正 的 信 仰 （申 七 l 〜 5 f f . ; 廿 17〜 

18 ) 。眾 實 上 ，以 色 列 人 因 軟 弱 或 誤 用 憐  

憫 之 心 或 一 些 其 它 的 原 因 而 沒 有 毀 滅 迦 南  

人 。他 們 這 樣 作 的 結 果 是 悲 慘 的 ，把 自 己  

的 女 兒 當 作 祭 物 獻 給 迦 南 的 偶 像 （詩 一 〇  

六 3 5〜 3 8 ) 。A lb r ig h t認 爲 考 古 學 家 的 發  

現 完 全 支 持 這 種 說 法 ，即 希 伯 來 人 征 服 迦  

南 之 前 ，迦 南 人 的 道 德 早 已 敗 壞 了  

( FSA C י  頁 231 — 5 ， 281 ) 。居 住 在 平 原  

的 迦 南 人 應 和 住 在 髙 山 的 亞 摩 利 人 有 所 區  

別 （民 十 三 29 ; 遨 五 1 ) 。有 一 種 說 法 認  

爲 迦 南 人 就 是 已 經 住 在 都 市 的 亞 摩 利 人  

( K enyon ) °
—般 是 當 作 集 合 名 詞 。但 偶  

爾 也 指 個 人 （參 亞 拉 得 王 ，民 廿 一  1 ) ° 
本 字 也 可 意 爲 ׳1 * 商 人 』 （ 見 C anaan  

II ) 。亞 十 四 21 A S V 作 Γ迦 南 人  

R S V 作 Γ 商 人 J 。古 代 的 版 本 因 上 下 文 喜  

歡 將 本 字 譯 爲 r 商 人 』 ，因 爲 等 將 來 鍋 碗  

都 歸 耶 和 華 爲 聖 之 後 י 聖 殿 就 不 再 需 有 商  

人 了  °

I I 商 人 、生 意 人  

( 八 呂 乂 譯 爲 交 易 ；1 ^ 乂 作 頁 责 。 ）因  

爲 迦 南 人 是 以 做 生 意 出 名 ’所 以 不 是 每 次  

都 能 知 道 本 字 到 底 是 指 一 個 民 族 或 一 種 職  

業 （參 亞 一  11 ; 結 十 六 29 ··十 七 4 ，這  

幾 處 經 文 我 們 若 認 爲 是 詩 歌 平 行 髏 ’本 字  

作 買 贵 就 較 合 理 ） 。逭 原 本 是 紫 紅 毛 料 買  

賣 的 行 業 ，使 本 字 成 爲 一 般 性 的 字 眼 商  

人 _1， 且 不 含 贬 抑 的 意 味 （ 參 箴 卅  

一  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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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門 諾 斐 斯 二 世 （ A m enophis I I ，編  

按 ：爲 埃 及 法 老 ）的 碑 文 顯 示 這 用 法 的 古  

老 。M a is le r就 是 由 道 點 下 一 結 論 י 說 本 字  

指 的 是 敍 利 亞 和 巴 紡 斯 坦 沿 海 贸 易 中 心 的  

־1 財 閥 j  ( 見 參 考 逬 目 ） 。

參 考 害 目 ：A lbrigh t，W· F·， “T he R ole o f 
the C anaanites in the H istory o f 
C ivilization,” in The B ible a n d  the A ncien t 
N ear E ast, ed, G . E. W right, D oubleday, 
1965, pp. 42728 K .־־  enyon, K athleen, 
A m o rites  and  C anaanitesy London: O xford 
U niversity， 1966. M aisler， B” C anaan  
and the C anaan ites ，” BA SO R 102: 7  .־־־־ 12
M illard， A. R .， “T he C anaan ites/ ’ in 
Peoples o f  O ld  T estam en t T im es, ed. D . J. 
W iseman, Oxford: C larendon, 1973י pp. 
2 9 - 5 2 .

י1פנן נ  見  1002a

ח 1003 כ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03a ( ^ ά η ά ρ ) 翅 膀 、有 翅

膀 的 、邊 境 、角 落 、视 衣

出 現 1 0 7次 ：以 西 結 畓 2 6 次 ；詩 篇  

1 2 次 ：列 王 紀 上 1 0 次 ；歷 代 志 下 1〇 
次 。鳥 的 翅 膀 ，有 速 度 和 保 護 的 意 義 。這  

字 也 出 現 在 阿 拉 伯 文 、亞 喀 得 文 、亞 蘭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也 是 同 樣 的 意 思 。本 名 詞 沒  

已 知 的 勋 詞 原 型 ；它 的 勋 詞 用 法 （只 有 一  

次 י 少/妓 加 印 ，费 州 2 0 (־  有 其 以 名 詞 爲 基  

礎 所 發 展 的 意 思 （隱 滅 、圍 住 、聚 集 ） 。

只 有 十 次 按 字 面 上 的 意 思 指 鳥 。其 中  

至 少 有 八 處 是 以 翅 膀 來 定 義 鳥 （參 創  

— 2 1 ，直 譯 作 ז 有 翅 膀 的 禽 類 』 ） 。

有 更 多 的 地 方 本 字 是 比 喩 的 用 法 ，大  

多 指 神 ，大 多 帶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含 義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有 兩 次 是 以 神 如 鹰 將 他 們 背  

在 翅 膀 上 來 形 容 （ 出 十 九 4 ; 申 卅  

二 1 1 ) 。不 過 一 般 都 視 神 保 護 厕 祂 的 人 於  

祂 翅 膀 下 ，好 像 母 鷄 保 護 小 鷄 一 般 （詩 十  

七 8 ; 得 二 12 ) 。通 常 描 述 神 的 可 信 時 ’ 
都 會 談 到 人 定 意 要 投 靠 在 祂 翅 膀 下 （詩 卅  

六 7 ， 你־״ 的 慈 愛 何 其 赍 貴 ，世 人 投 銪 在  

你 翅 膀 的 蔭 下 ·I ) 。瑪 三 2 0 談 到 公 義 的 曰  

頭 升 起 ，其 翅 膀 帶 有 醫 治 之 能 。整 個 古 代  

近 東 地 區 常 以 帶 翅 膀 的 太 陽 圆 盤 圖 樣 來 象  

徵 神 祇 的 保 護 י 道 琪 顯 然 是 用 了 道 象 徴 。

而以此古老的標記來預言蕋督有非常深刻  

的 窓 義 。唯 有 基 督 足 神 大 愛 的 眞 正 彰 顯 ’ 
祂 來 是 要 醫 治 （不 只 是 保 護 ）那些因敬畏  

神 而 謙 卑 的 人 。

然 而 祂 的 翅 膀 能 拯 救 並 保 護 敬 畏 祂 的  

人 ，也 一 樣 會 使 抵 擋 祂 的 人 恐 懼 。耶四八  

40  ; 四 九 2 2 說到神要展開祂如鹰的大翅攻  

擊 摩 押 ，就 好 像 老 鹰 撲 搜 弱 小 的 兎 子 一  

樣 。在 赛 八 8 ，亞 述 是 老 鹰 ，猶大在其翅  

膀 龅 罩 下 （參 結 十 七 3 ， 7 ) 。

其 餘 的 比 喩 用 法 都 是 講 到 速 度 。風帶  

著 翅 膀 （撒 下 廿 二 1 1 等 ），六處中有三處  

提 到 神 乘 著 風 。錢 和議論人的話也都帶著  

翅 膀 （箴 廿 三 5 ··傅 十 20 ) 。詩 一 三 九 9 

的 美 好 信 息 談 到 即 使 是 淸 晨 的 翅 膀 亦 不 能  

越 過 神 的 墙 顧 。

另 有 一 組 比 喩 用 法 ，確 赏 的起源難以  

確 定 。逭 斑 ，本 字 或 指 袍 子 的 邊 ，或指地  

的 界 限 。也 許 袍 子 和 翅 膀 類 似 ，以致袍子  

的 邊 與 地 之 界 限 類 似 ；這樣的對應相當明  

確 °
Λ δ η ά ρ其 餘 的 用 法 若 非 用 以 描 述 約 櫃  

上 面 噬 潞 啪 的 雙 翅 ，就是出現在以西結的  

異 象 顼 。從這幾處經文不免引人看出有關  

耶 和 華 的 神 學 論 述 ，特 別 看 到 赛 六 2 有翅 

膀 的 撒 拉 弗 。也許祂使者的翅膀就是在訴  

說 祂 的 能 力 凌 越 受 造 物 ，但卻無時無刻不  

充 滿 在 其 中 。其他談到祂乘著風之翅膀的  

經 文 也 許 可 以 支 持 這 與 的 猜 測 。但若無聖  

經 更 淸 楚 的 引 證 ，猜測終歸仍是猜測。 

參 考 軎 目 ：T H A T ，I, pp . 833 — 35
J .  N. Ο.

1004 ר  כ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04a 1 3 9 ר ；AtVmSr) ו 竖 琴

1004b 1 ת3כ ר  (k in n ere t) ת  רו י כנ
(^in&rd〇 基 尼 烈

坚 琴

一 種 弦 樂 器 ，框 架 爲 木 頭 。通常會讓  

人 聯 想 到 歡 樂 。本 字似乎是從印度文衍變  

而 來 的 ，因 爲 有 一 種 印 度 的 弦 樂 器 稱  

做 。這 字 本 身 （說不定還包括整個  

樂 器 ）似 乎 是 經 赫 人 傅 入 希 伯 來 文 的 （參 

K B  ) 。也 許 A irw 3 r指 的 是 七 弦 琴 而 非 眞  

正 的 豎 琴 。古代的圖疵和 雕 刻 品 上 常 出 現  

有 七 弦琴的圖案。

雖 然 大 多 時 候 豎 琴 都 是 出 現 在 與 敬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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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的 經 文 褒 י 但 約 有 六 處 提 到 竪 琴 是 在  

休 閑 、娛 樂 的 場 合 琪 用 來 伴 葵 助 興 。通 常  

是 出 現 在 宴 會 上 （創 卅 一 י ( 27  很 可 能 是  

由 跳 舞 的 女 子 彈 奏 （赛 廿 三 1 6 ) 。 

是 聖 經 煅 早 提 及 的 樂 器 。

約 伯 （廿 一  12 ) 和 以 赛 亞 （五 12 ) 
聲 稱 惡 人 才 會 有 時 間 隨 琴 聲 歌 唱 、跳 舞 、 

歡 樂 。兩 者 都 注 意 到 這 種 不 正 當 的 行 爲 。

聖 經 中 的 豎 琴 多 半 出 現 在 宗 敎 的 場  

合 。豎 琴 以 及 其 它 樂 器 是 先 知 的 特 徼 （撒  

上 十 5 : 詩 四 九 4 ; 參 撒 上 十 六 23 ) 。自 

從 以 色 列 人 用 豎 琴 和 其 它 樂 器 來 歡 迎 約 櫃  

之 後 （撒 下 六 5 ; 代 上 十 三 8 ) ，有 樂 器  

伴 奏 的 音 樂 似 乎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敬 拜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代 上 廿 五 1 3 ， ( י 6 。對 與 豎 琴  

有 關 的 歡 樂 性 詩 篇 加 以 硏 究 ，顯 示 出 那 位  

創 造 者 又 是 救 臜 主 不 變 的 愛 、信 苡 與 公  

義 י 是 以 色 列 人 喜 樂 的 蜇 要 原 因 。

參 考 書 目 ：Best，Η· M ·，H u tta r，D .， 

“ M usic ， M usical Instrum ents ，” in ZPEB. 
Sellers, O. R., “ M usical Instrum ents o f 
Israel,” BA 3: 33 — 48

f c i w w c r e f 、 基 尼 烈

巴 勒 斯 坦 北 部 的 湖 泊 ，是 以 色 列 領 土  

的 邊 界 י 非 常 重 要 。N I V 以 K in n e re th代  

替 C h im ie re th，避 免 本 字 普 遍 的 發 音 錯  

誤 י 這 座 湖 就 是 新 約 中 的 加 利 利 海 或 革 尼  

撒 勒 湖 。本 字 字 尾 有 四 次 是 三 次  

是 0从 。這 個 名 字 也 出 現 在 埃 及 的 地 名 族 名  

淸 單 中 （ Egyptian topograph ical l i s t s，編  

按 ：法 老 用 此 淸 單 來 咒 詛 敵 人 ） 。閃 語 的  

語 源 沒 有 與 之 對 應 的 。A lb r ig h t以 爲 本 字  

可 能 與 七 弦 琴 女 神 ，烏 加 列 文 的 尺 / > ^ 知 有  

關 （ Y G C 頁 י   144 ) 。

民 卅 四 1 1 斑 ，基 尼 烈 是 迦 南 地 的 束  

界 。在 密 十 二 3 ，從 鹽 海 到 基 尼 烈 海 的 約  

但 河 谷 是 西 宏 的 西 界 。申 三 1 7 這 地 區 是 劃  

分 給 瑪 燊 西 半 支 派 以 及 流 便 和 迦 得 支 派  

( 參 害 十 三 27 ) 。

到 了 新 約 時 代 י 緊 臨 本 湖 西 邊 和 北 邊  

的 區 域 （大 約 和 拿 弗 他 利 一 樣 大 ） ，也 稱  

基 尼 烈 。亞 蘭 王 便 哈 達 曾 一 度 攻 佔 基 尼 烈  

全 境 （王 上 十 五 20 ) 。拿 弗 他 利 境 內 也 有  

一 座 城 也 稱 爲 蕋 尼 烈 （极 十 九 י ( 35 暫 時  

認 定 它 是 今 天 的 歐 雷 邁 堆 丘 （7W/ e/- 
*oreimeh ) °

J . Ν. Ο.

見  1004b ת ר ?נ

( 7 1005 n j?  同 黨 （拉 四

1006 广以批，） 滿 月 （箴 七 20 ; 詩 八

( 4 一

א9 1007 ? 王 位 、腳 凳 ，寶 座

出 現 1 3 6次 י 其 中 有 3 4 次 在 列 王 紀  

上 ，1 7 次 在 耶 利 米 密 ，1 5 次 在 歷 代 志 上  

下 。除 七 次 外 ，其 餘 都 是 指 神 聖 的 寶 座 。 

本 字 在 聖 經 都 是 指 有 锌 榮 的 座 位 。同 樣 的  

字 根 也 見 於 烏 加 列 文 （ ) 和 亞 喀 得 文  

( /cw w ii，源 自 蘇 美 文 G U . ZA  ) ，而 阿 拉  

伯 文 和 亞 蘭 文 則 多 加 一 個 r  : （亞 蘭

文 ） ) י 阿 拉 伯 文 ） 。本 字 可 能 是

個 外 來 語 。

如 前 述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思 似 乎 就 是  

榮 耀 的 资 座 （以 笏 士 י 三 20 ; 以 利 ，撒 上  

二 9 · 四 1 3 ，1 8 等 ） 。一 個 可 能 的 例 外 是  

王 下 四 1 0 對 先 知 所 住 的 小 樓 的 描 述 ，這 衷  

K J V 僅 譯 爲 凳 子 （R S V ，椅 子 ） 。

本 字 譯 爲 资 座 的 經 文 中 指 字 面 上 寶 座  

的 只 占 少 數 ；或 是 對 资 座 的 描 述 （王 上 十  

18 ; 結 一  2 6 等 ） ，或 是 談 到 王 坐 在 齊 座 上  

行 審 判 （斯 五 1 ; 耶 一  5 等 ） ，處 理 國 家  

大 事 （王 上 廿 二 1 0 ) ，或 是 王 室 的 尊 榮  

( 王 下 廿 五 28 ) 。

本 字 指 © 座 時 多 數 是 比 喻 用 法 。這  

樣 ，坐 在 一 國 的 资 座 上 意 思 就 是 統 治 這  

國 י 有 時 是 指 開 始 統 治 這 國 （參 王 上 十 六  

Η 等 ） 。本 字 的 比 喩 用 法 共 出 現 8 7 次 ’ 

其 中 至 少 有 4 7 處 談 到 使 人 坐 上 寶 座 或 被 趕  

下 寶 座 的 乃 是 神 。其 中 很 多 是 與 建 立 大 衛  

的 家 有 關 ，而 且 絕 大 部 分 是 指 所 羅 門 的 繼  

位 （王 上 一 〜 二 ） 。聖 經 常 說 到 神 Γ建  

立 J ( ) 某 人 的 寶 座 ，這 更 進 一 步 指 出

不 論 逭 齊 座 是 立 在 何 處 ，都 是 神 至 髙 無 上  

之 主 權 使 它 堅 固 。

箴 言 在 一 些 地 方 強 調 王 位 不 是 以 武 力  

來 建 立 ，而 是 憐 恤 、公 義 和 公 平 （箴 十 六  

1 2 ; 廿 8 , 2 8 ; 廿 五 5 ; 廿 九 1 4 ) 。 不  

過 ，當 然 馬 上 就 有 人 會 問 ：以 什 麼 爲 標  

準 ？對 希 伯 來 人 而 言 這 並 不 是 一 道 難 題 ° 
很 明 顯 ，審 判 全 人 類 ，甚 至 審 判 諸 王 的 那  

位 眞 正 的 王 是 天 上 的 王 。將 本 字 與 神 相 關  

的 用 法 加 以 硏 究 就 可 知 此 說 不 虛 。祂 的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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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 1008 〇9 (h a sh )  I

座 永 遠 立 定 （詩 九 三 2 ; —〇 三 19 ; 哀 五

1 9 ) 。神 的 资 座 立 定 在 天 （賽 六 六 1 ; 耶  

三 1 7 ) ，也 立 在 祂 所 選 之 處 —— 耶 路 撒  

冷 。從 祂 资 座 所 發 出 的 審 判 都 是 眞 寅 且 正  

確 的 （詩 七 四 8 ; 八 九 14 ) 。沒 有 其 它 地  

方 能 像 王 上 廿 二 章 那 麼 淸 楚 地 劃 分 出 舍 犯  

錯 的 人 間 之 王 י 以 及 永 不 出 錯 的 天 上 之 王  

兩 者 之 間 的 差 別 。這 斑 講 到 約 沙 法 和 亞 哈  

坐 在 他 們 金 碧 輝 煌 的 寶 座 上 聽 先 知 米 胲 雅  

的 預 言 （1 0 節 ） 。然 而 米 該 雅 卻 說 他 猎 見  

神 坐 在 祂 的 资 座 上 י 並 且 對 他 們 聯 手 攻 打  

亞 蘭 發 出 凶 言 。神 是 以 色 列 人 和 猶 大 的 王  

( 參 赛 六 1 ) 。

這 種 劃 分 在 彌 赛 亞 身 上 便 得 以 永 遠 解  

決 。以 色 列 人 受 過 許 多 壞 王 的 統 治 之 後 ’ 
他 們 將 這 些 王 的 作 爲 與 神 完 美 的 標 準 一 比  

較 ，他 們 就 深 盼 大 衛 的 子 孫 來 統 治 ，是 出  

於 愛 而 非 自 私 ，是 出 於 公 平 而 非 偏 心 （赛  

九 7 : 十 六 5 ; 耶 廿 二 11〜 廿 三 6 ··番 六  

13 ) 。新 約 見 證 這 位 彌 赛 亞 已 經 來 了  ’所  

有 受 造 物 都 屛 息 以 待 祂 的 加 冕 日 ，那 時 祂  

將 永 遠 在 祂 的 寶 座 執 筚 王 權 。

J .  N. 〇 .

1008 1 覆 蓋 、隱 藏 少 數 幾

處有原諒的意味

衍 生 詞

1008a סוי כ  界 在 會 幕 上

的 罩 子 僅 見 於 民 四 6 ,  14 
1008b 1נןסות 覆 蓋

1008c (m ilcseh) 革子

1008d 叫 抑 就 字 形 說  

本 字 是 P ie l的 分 詞 。但 在 它  

的 四 個 用 法 上 則 可 當 作 主 動 名  

詞 （a c tiv e  n o u n  ) 夜 笼 物

Λάθδ 1 這 動 詞 通 常 以 字 面 的 意 思 遮 滿  

出 現 。靑 蛙 遮 滿 埃 及 （出 八 6 〔 Η  2 〕 ） ， 

雲 彩 遮 蓋 帳 箱 （民 九 16 ) 。

本 字 也 有 更 一 般 的 意 義 隱 藏 （創 卅 七  

26 ; 箴 十 1 8 ，K J V 作 藏 ） 或 淹 没  

( overwhelm ) ( 箴 十 6 ，1 1 ，和 合 作 Γ繫  

蔽 _ ! ) 。在 創 七 19〜2 0 衷 * 高 山 都 被 淹 没  

了  ；被 什 麼 淹 沒 י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並 沒 明  

說 ，N I V 說 是 水 י 道 是 原 文 之 外 自 己 加  

旳 。希 伯 來 文 的 意 思 可 能 只 是 大 雨 使 人 ©  
不 見 山 。

可 能 因 爲 本 字 隱 藏 的 意 思 帶 出 原 諒 之  

意 。在 詩 卅 二 1 那 節 有 名 的 詩 箱 裏 י 遮蓋  

( Q al ) 與 ז   赦 免 ·1 ( π δ ίδ ’ ）平 行 。 

本 字 用 於 第 5 節 時 是 隱 藏 之 意 。詩 八 五 2 
非 常 類 似 ，妨 似 也 是 與 775访 ״ 平 行 。尼四 

5 〔 Η  3 : 3 7 〕也 是 遮 掩 的 意 思 י 平行字是  

堂 抹 （ ) 。腋 十 七 9 和 廿 八 1 3 的意  

思 可 能 是 1^藏 ，與 之 對 比 的 是 『承 認 J 或 

讓 人 知 道 』。但 要在尼希米記或詩箱這  

幾 節 經 文 上 建 立 起 舊 約 的 赦 免 神 學 ，則可  

能 過 份 草 率 了 。過 去 有 人 根 據 Ar&flr ז 贖 

罪 J 這 字 （有 人 譯 爲 『遮 掩 』 ）推論舊約  

獻 祭 只 是 將 罪 遮 蓋 一直要等到十字架上 י  

的 救 臜 工 作 完 成 ，罪 才 眞 正 得 赦 。這種論  

點 當 然 有 其 正 確 之 處 · 因爲公牛和山羊的  

血 不 能 敎 人 的 罪 得 赦 。不過我們似乎應該  

說 ，因 著 那 最 終 來 到 的 獻 祭 ，舊約的罪的  

確 已 蒙 神 赦 免 了 。舊約的獻祭雖然只是一  

種 預 表 、一 種 象 徵 ，但 赦 免 卻 是 眞 實 的 。 

至 少 其 它 的 字 心 妨 ’ （拿 走 ）、 ( 塗 

抹 ）、： /叫 （赦 免 ）也 已 暗 示 神 已 &正 赦  

免 人 的 罪 以致罪已被趕״， 到 極 爲 遙 遠 的 地  

方 （詩 一 〇 三 3 ，1 1 〜 1 2  ) 。

後 蓋

只 出 現 八 次 י 大 多 是 指 衣 服 。但要特  

別 注 意 創 廿 1 6 裏 的 ז 遮 眼 J ( 
如 吵 加 ），被 N I V 譯 爲 遮 羞 J ( 可能  

認爲是 έννδ/iim ״   ) 。

m ik se fi  革子

本 名 詞 主 要 是 指 猷 皮 （K J V 作 獾 皮 ’ 
N A S B 作 海 豚 皮 ，N I V 作 海 豹 皮 ），用來  

覆 蓋 會 縣 。有 一 次 是 指 覆 蓋 挪 亞 的 方 舟 ° 
這是否表示方舟有獣皮作的防護用屋頂？ 

參 考 書 目 ：G ird le s to n e，S O T，pp· 1 3 5 -  

138.
R. L. Η.

ה 1009 ס כ 彳 知 幻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09a 織 子 、帶 子

1010 ח  ס ץ  割 斷 植 物 （ 詩 八

十 17 ; 賽 ^«*三 1 2 )

(*·忒〇 見  101 lc ， e 
ת קדלי ץ  見  10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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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1 ל  ס ^  ( k a s a l )

ל 1011 ，ס 愚蠢

衍 生 詞

1011a א ס ? 信 賴 、盼 望

1 0 1 1 b ד1  ד ^ ם ?  信 賴 、愚 蠢׳

1011c 9א י ?  (^Λ5ίΖ) I 愚 笨 、蠢

漢

101 i d ?ילות־ן־  ?  愚笨

101 le א9פ  י  II 參 星 、撒

户 座

Λ δ Μ /這 勋 詞 只 出 現 過 一 次 י 在 耶  

十 8 ，稱 敬 拜 偶 像 者 爲 窩 笨 。阿拉伯文的  

同 源 字 似 乎 有 其 原 來 的 意 思 ，郴 惰 ，遲鈍  

指 那 些 19 m 、 肥 胖 、 笨 重 的 事 物  

( BDB  ) 。有 一 些 字 從 Α:ά^αΖ衍 生 而 來 。

f c W  I 愚 笨 人 、蠢 漢

除 了 在 詩 篇 出 現 三 次 以 外 ，本名詞只  

見 於 箴 言 和 傅 道 扭 。箴言衷有三個字都譯  

爲 愚 笨 ，Α ^ ΐ/ 指 的 是 頭 腦 遲 鈍 或 固 執 的  

人 ，指 的 不 是 心 智 上 的 缺 陷 י 而是作錯誤  

決 定 的 傾 向 。V u^ / 指 的 是 道 徳 上 的 傲 慢 ’ 

則是指性情卑賤令人討厭的粗野人。

愚 蠢 和 笨 人 是 智 恝 與 智 者 的 相 反 詞  י

^ 说 表 示 一 種 生 活 方 式 ，對不成熟的人有  

吸 引 力 י 但 至 終 會 走 向 滅 亡 。傅道迢將智  

慈 與 愚 行 的 討 論 作 一 總 結 ，說智怒勝過愚  

窩 י 就 好 比 光 明 勝 過 黑 暗 （傅 二 1〜 

13 ) 。這 個 結 論 蘊 含 有 ，智恝引人走正確  

的 路 ，锻 後 會 卷 到 日 午 之 光 明 ，而愚窳會  

誘 惑 人 走 上 通 往 黑 暗 的 道 路 （箴 四 18〜 

19 ) °
我 們 要 特 別 注 意 所 作 的 選 擇 。他  

的 眼 看 不 見 合 宜 的 路 或 行 爲 。他 可 能 終 曰  

徘 徊 要 尋 找 合 宜 的 路 ，但 卻 讓 它 從 眼 前 溜  

走 。顯 然 他 並 不 玛 心 於 正 確 之 取 物 （箴 十  

七 2 4 ) 。愚 昧 人 想 可 以 用 錢 買 智 慈 ，但 其  

货 他 並 不 喜 歡 智 怒 （箴 十 七 16 ) 。他 不 喜  

歡 明 白 顼 理 （箴 十 八 2 י ( 恨 惡 知 識 （箴  

一 2 2 ) ， 因 此 也 不 選 擇 敬 畏 神 （ 箴  

一 2 9 ) 。 ® 昧 人 的 自 滿 終 招 毀 滅 （箴  

一  32 ) °
愚 昧 對 周 圍 的 人 是 一 大 危 脅 。與 惯 値  

觀 扭 曲 的 愚 蟲 人 來 往 畲 使 自 己 喪 失 知 識  

( 箴 十 四 7 ) 。愚 昧 人 會 爲 同 伴 惹 大 麻  

煩 ，因 爲 他 其 贲 客 愛 行 邪 惡 （或 邪 蕩 ）的  

事 （利 十 八 17 ; 箴 十 23 ) 。愚 昧 人 的 話

使 他 招 對 方 的 鞭 打 （箴 十 八י引 起 爭 端#
6)。和 他 交 朋 友 的 必 要 滅 亡 （ 箴 十 

三 20 ) 。® 味 人 的 父 母 受 大 苦 。他 的 母 親 

爲 他 擔 薆 （箴 十 1 ) ，他 的 父 親 也 爲 他 鎭 

曰 愁 煩 （箴 十 1 ; 參 十 七 25 ; 十 九 13 
a ) 。而 恧 昧 人 道 邊 ，他 也 藐 視 自 己 的 母 親

。( (箴 十 五 20

充 足 的 信 心 、盼 望 （編 按 ·· BDB
還 列 了 愚 昧） 

充 足 的 信 心 以 及 盼 望 是 與 信 靠 （或 不 

信 舔 ）神 有 關 （箴 三 26 ; 伯 八 14 ) 。作 

愚 昧 解 時 與 邪 惡 等 同 （傅 七 25 ) 。是 指 只 

爲 今 世 而 活 的 人 （詩 四 九 13 ) 。ifeeseZ其 它 

譯 י 爲 『腰 子 J ( 利 三 的י4 用 法 有 五 處

。( 1 0 ， 15 ;詩 卅 八 7

信 賴 、愚 昧  

敬 畏 神 就 是 約 伯 的 倚 靠 （信 心 之 所  

賴 ） （伯 四 6 ) ，而 同 時 那 些 喈 過 神 所 賜 

平 安 的 人 ，不 可 再 轉 去 再 過 愚 昧 的 生 活

。((詩 八 五 8

5謙 愚 昧 的* ׳
描 述 擬 人 化 的 愚 昧 ，和 擬 人 化 的 智 慈 

相 對 （ ) 。淫 亂 的 特 徵 是， 

與 呼 喚 不 成 熟 的 人 過 正 直 生 活 的 智 慧 相

對。

I I 星 座 （賽 十 三 10 ) 、參 星 （即 獵

( 戶 星 座 ） （伯 九 9 ; 州*八 31 ; 摩 五 8 

和 " W /的 關 係 不 詳 ，因 爲 在 約 伯 記 和 

阿 摩 司 咨 與 ，"W / 是 珥 指 某 顆 星 ，而 在 以 

费 亞 诳 琪 的 複 數 ^ ^ 纪 /把州他們的衆星群宿

的 用 法 較 爲 普 遍。

L X X 翻 譯 伯 九 9 的 爲 金 星 

(H e sp e ru s〔έ σ π ε ρ α 〕 ，與 神 話 中 的 货 昏 

之 星 有 關 ，所 以 也 指 西 方 ） 。拉 丁 文 聖 經 

(武 加 大 ，下 同 ）的 譯 法 亦 是 如 此 ° 伯 卅 

八 3 1 ， r 解 開 參 星 的 帶 J ( K JV  ) ，LX X 

的 譯 法 類 似 ， Γ 打 開 參 星 的 屛 陣 』 。拉 丁 

文 聖 經 認 爲 此 處 的 參 星 是 大 角 星 （ A rcturus 

ο0ρ〇ς ，看 守 熊 群 者 〕 ，牧 夫 星 座־〔όρκτ
中 最 大 的 星 —— 編 按）。 

對 群 星 的 看 法 各 家 不 同 。大 角 星 在 各 

譯 本 的 用 法 各 異 ：伯 九 9 與 ，大 角 星 是 用 

昴ז來 譯 ‘如 /1，但 L X X 卻 將 此 字 譯 爲 

，星 j ，而 R S V 和 N A S B 則 譯 爲 r B e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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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2 ו  ל ס פ  ( U s ie w )

，大 （小 ）熊 星 J 。L X X 是 將 fcima ( 伯  

九 9 ) 譯 爲 大 角 星 ，而 卅 八 3 1 的 則  

譯 爲 昴 星 。拉 丁 文 聖 經 將 當 作 大 角  

星 。L X X 將 赛 十 二 1 0 ז 天 上 的 衆 星 群  

宿 J 裹 的 複 數 名 詞 " 5 说 /把 川 譯 作 「天 上 的  

衆 星 和 參 星 J 。

除 了 上 述 的 譯 法 外 ，還 有 其 它 的 可 能  

性 。舊 約 的 亞 蘭 文 譯 本 「他 爾 根 J 其 中 約  

傘 單 所 課 的 部 分 （ T argum  Jo n a th an  ) 翻 課  

伯 九 9 和 卅 八 3 1 的 ）Ι Ή 爲 巨 人 。而 赛 十  

三 1 0他 爾 根 認 爲 是 天־״ 上 的 衆 星 和 它 們 的  

巨 人 （ titans ) J 。今 天 阿 拉 伯 文 稱 參 里 爲  

W י 而 現 代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是

「壯 士 』 。

參 考 書 目 ··Blanck，S. H ·， “ F olly ，” i n I B ， 

I I， pp· 303 — 304· F raenkel, J ”  “ A stro- 
nom y ，” in Encyclopedia Juda ica , I, p .795 . 
G reenstone, Julius, Proverbs, Jewish Publi־ 
cation  Society, 1950, H arris, R. Laird, 

“ Proverbs ，” in W BC. “ H esperus ，” in 
O xfo rd  C lassical D ictionary. K idner, 
D erek, Proverbs, In ter-V arsity， 1964. 

“O rion ,” in O x fo rd  C lassical D ictionary  
“ O rion ， the Pleiades, the H yades ，” in 

Larousse E ncyclopedia o f  M y th o lo g y , 
Prom etheus， 1959， pp. 164—65· Toy, C· 
H ·， Proverbs, in IC C . W alker, W . L ·， 

“ F oo l，Folly ，” in ISBE, II, pp. 1124־־ 
25· T H A T，I，pp. 836—37·

L_ G·

לו 1012 ס כ  基 斯 流 月 巴 比 倫

^ 法 中 的 第 九 個 月 。僅 用 於 被 擄 後  

成 逬 的 亞 七 1 和 尼 一  1 。其 他 月 份  

請 見  ，613b
參

1013 剪 （結 四 四  2 0 )

衍 生 詞

1013a 小 麥 的 一

種

1013b *פרסם 扯 開 、撕

裂 ^僅 以 P ie l見 於 詩 八 十 13 
，「林 中 出 來 的 野 豬 י 把 他 槽  

踏 （撕 裂 ） J

見 1013a

1014  DP9 计 算 （出 十 二 4  )

衍 生 詞

1014a 计 算 、 應 缴

的 比 例 、税 （民 卅 一  28 )
1014b 計 算 （ =

數 目 י 出 十 二 4 ; = 價 值 ，利

廿 七 2 3 )

1015  叩 | ) _ 慕 、渴 想 （與 Γ
連 用 ，詩 十 七 1 2 ; 伯 十 四 15 ) 

衍 生 詞

1015a +ח〇פ  (kesep) ^

以 1^中1 ^ 1的 形 式 出 現 時 本 字 意 爲 渴 想  

( 創 卅 一  30 ) 、 害 羞 （ 番 二 1 : K B 、 

B D B 、G B 、Z O R 亦 同 ） 。加 上 /δ’，意 爲  

無 恥 （有 人 找 本 字 與 銀 子 』的 關  

係 ；銀 子 是 白 色 的 י 所 以 米 示 拿 希 伯 來 文  

[ M iddle H e b re w ，編 按 ：約 主 後 一 至 三 世  

紀 的 希 伯 來 文 ] 的 /2汝冲7就 變 成 因 渴 想 而  

臉 色 蒼 白 之 意 了 ） 。

銀 、錢

kesep י ( m

廿 五 4 ; 廿 六 23 ; 結 廿 二 18 ) ; 也 是 用  

來 製 造 容 器 、喇 叭 和 偶 像 的 材 料 （創 四 四  

2 ; 廿 四 53 ; 民 十 2 : 出 廿 23 ; 赛  

二 20 ) 。本 字 常 和 數 目 連 用 ，表 示 有 多 少  

舍 克 勒 的 銀 子 （省 略 或 ; 
創 廿 16 ; 四 五 22 ) 。它 也 和 彌 拿 （拉 二  

69 ) ，他 連 得 （出 卅 八 27 : 王 上 廿 29 ; 

代 上 十 九 6 ) 連 用 。它 亦 可 指 寶 出 之 物 的  

價 錢 （利 廿 五 50 ) 。

希 臌 某 些 礦 坑 也 產 銀 。它 也 和 鉛 一 起  

鎔 化 י 藉 此 從 破 石 中 煉 出 銀 。銀 和 鉛 的 合  

金 加 熱 ，將 鉛 燃 燒 成 氣 化 物 後 撇 去 ’就 可  

得 純 淨 的 銀 ，雜 質 也 除 去 。舊 約 常 提 到 煉  

銀 之 人 的 火 和 銀 子 的 渣 滓 等 字 眼 （結 廿 二  

1 8 〜 2 2  ) °
銀 子 是 買 贾 交 易 常 用 的 標 準 。在 摩 西  

時 代 ，一 狻 公 綿 羊 値 兩 個 舍 客 勒 銀 子 （利  

五 15 ) 。早 在 主 前 6 7 0 年 ，希 脈 就 已 使 用  

銀 幣 。舊 約 並 沒 有 淸 楚 提 到 銀 幣 ，不 過 在  

拉 八 2 7 可 能 是 提 到 波 斯 的 金 幣 「達 利  

克 J °
參 考 害 目  : Bowes, D. R ., “ M etallur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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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ח  כ  (kep)

in ΖΡΕΒ, IV, p. 210 A rcher, G . L., 
“ C oins,” in Z PE B，I，p. 903.

G· L· A·

ת ס כ  見  1009a
• V’

ם 1016 (；ע ( 拉 ‘似 ） 生 氣 、愤 怒 、氣 忿 、

激 怒 、苦 惱 、挑 起 怒 氣

衍 生 詞

1016a to y ?  0 a ‘aW  著 急 、 苦 惱

( 名 詞 ）

1016b b y 5 著 急 人 ^ ‘仍

的 方 言 性 變 化 字 形

仏 ‘似 的 字 根 意 思 是 磨 難 、鼓 動 、煩棧  

或 激 起 人 的 心 י 使 之 激 勋 而 採 取 某 種 行  

動 。本 字 與 其 它 意 爲 「生 氣 ■1和 「憤 怒 J 
的 同 義 字 （’叩 、心川々、 7̂仍 叩 以 及  

Γ0 ; 見 項 下 對 同 義 字 ^ 討 論 ）都 可  

用 在 神 的 身 上 ，以 人 和 其 性 情 來 描 述 神 。 

這 幾 個 字 指 神 的 內 在 性 悄 ，神 因 人 的 背 逆  

和 罪 而 著 急 、激 動 。本 字 用 於 神 時 暗 示 人  

能 影 響 神 的 心 י 使 祂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激 勋 、 

痛 苦 、悲 嘆 。

以 Q a l出 現 五 次 י 表 人 被 激 動 生 氣 的  

情 形 。先 知 哈 牮 尼 贲 備 猶 大 王 亞 撒 ，王 被  

激 怒 （代 下 十 六 י ( 10 參 巴 拉 見 猶 太 人 修  

造 耶 路 撒 冷 城 牆 也 大 大 發 怒 （尼 四 1 〔 Η  3 
: 3 3 〕 ） 。從 這 幾 個 例 子 我 們 可 以 © 出 ，正  

常 情 況 下 發 怒 對 © 正 神 的 兒 女 是 不 合 宜  

的 。事 贾 上 ，傅 七 9 敎 導 神 的 兒 女 不 該 心  

靈 急 躁 而 惱 怒 י 因 爲 惱 怒 是 存 在 愚 昧 人 的  

懷 中 。

聖 經 說 當 神 的 忌 恨 被 平 息 後 ，祂 就 不  

再 惱 怒 （結 十 六 42 ) 。其 货 愤 怒 並 非 神 常  

存 的 屣 性 。然 而 祂 的 百 姓 若 不 信 י 就 # 激  

起 祂 的 怒 氣 。因 爲 神 是 聖 潔 、慈 愛 的 ，祂  

只 將 祂 自 己 分 享 給 那 些 祂 因 立 約 的 愛 而 取  

來 歸 祂 自 己 的 百 姓 ，和 那 些 祂 取 來 和 祂 有  

交 通 י 服 車 祂 的 百 姓 。祂 絕 不 將 自 己 讓 那  

些 不 敬 畏 祂 的 人 及 邪 惡 的 人 來 分 享 。所 以  

一 旦 與 祂 立 約 的 人 背 棄 祂 י 因 著 祂 的 聖 潔  

和 忌 邪 的 愛 （出 卅 四 14 ) ，祂 會 向 他 們 動  

怒 。如 此 ，背 逆 的 以 色 列 # 使 祂 深 受 煩  

擾 、激 動 、痛 苦 與 悲 傷 。逭 就 是 本 励 詞 以  

H ip h i l形 式 出 現 於 ® 約 4 5 次 的 主 要 意  

思 י 例 如 摩 西 警 吿 以 色 列 人 ，若 他 們 的 子

孫 進 入 應 許 之 地 後 י 以 人 手 所 雕 的 偶 像 來  

玷 汚 自 己 ，神 就 # 對 他 們 大 大 励 怒 。摩 西  

呼 喚 天 地 來 作 見 證 ，神 在 怒 中 必 將 他 們 從  

道 世 上 全 然 滅 絕 （申 四 26 ) 。他 也 提 到 當  

神 發 烈 怒 時 ，他 極 爲 密 怕 （申 九 1〜 8  ) 。 

人 若 一 直 大 大 惹 動 神 ，使 祂 生 氣 、悲 傷 ， 

那 要 敎 祂 的 心 再 回 復 平 舺 可 是 極 爲 麻 煩  

的 。猙 如 瑪 傘 西 與 偶 像 牽 扯 如 此 之 廣 י 以  

致 大 大 惹 動 神 （王 下 廿 一 丨 〜 2 6 ) ，結 果  

他 兒 子 約 西 亞 繼 位 後 打 算 改 革 ，但 是 神 的  

怒 氣 卻 仍 無 法 平 息 。密 判 必 須 臨 到 猶 大  

( 王 下 廿 三 26 ) ，百 姓 中 多 人 喪 命 ，整 個  

國 家 被 趕 離 應 許 之 地 。這 樣 的 審 判 與 神  

的 公 義 相 合 ，與 祂 神 聖 的 大 愛 並 不 衝 突 。 

其 苡 道 正 表 示 神 的 愛 已 遭 冒 犯 、拒 絕 ，並 

且 足 甚 爲 悲 傷 。神 的 愛 恆 久 忍 耐 。神 的  

愛 也 保 護 自 己 ，將 祂 生 氣 、憂 愁 的 對 象 移  

去 °

著 急 、激 怒 、生 氣 、愤 怒 、憂 

愁 、悲 痛 、怨 恨

本 名 詞 並 不 像 其 励 詞 那 樣 用 於 神 י 反 

而 是 指 人 所 做 ，與 神 相 關 之 事 。 。

人 煩 擾 、激 勋 神 以 致 動 怒 。聖 經 有 幾  

次 提 到 人 所 作 的 道 種 事 。耶 羅 波 安 的 罪 行  

惹 動 神 的 怒 氣 י 這 罪 是 拜 金 牛 牺 （王 上 十  

五 30 ) ; 以 色 列 人 後 來 也 一 樣 ，其 罪 是 拜  

偶 像 י 神 稱 此 爲 『 惹 我 發 怒 的 ■I ( 結  

廿 28 ) 。這 強 調 了 人 觸 怒 神 的 事 资 。人 受  

造 ，且 被 召 喚 來 榮 耀 神 、取 悅 神 。一 旦 人  

墮 入 罪 中 ，就 深 深 傷 了 神 的 心 。

人 也 會 惹 動 別 人 的 怒 氣 。毘 尼 拿 激 動  

哈 傘 的 心 י 使 她 煩 擾 ，十 分 悲 傷 （撒 上 一  

7 ,  1 6 ) 。® 昧 的 兒 子 會 令 他 父 親 生 氣 或 悲  

慯 （箴 十 七 25 ) 。肉 身 的 或 屬 靈 的 敵 人 會  

使 義 人 煩 擾 、流 淚 （詩 六 7 ) 。所 以 有  

件 可 悲 的 琪 ，就 是 罪 人 按 天 性 是 無 法 與  

別 人 平 安 愉 快 地 相 處 י 而 這 是 神 對 人 的 要  

求 〇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pp· 8 3 8 -4 1 ·
G. V. G.

ש ע ? “ a  見  1016b

1017  η? 磐 石 （ 耶 四 2 9 ; 伯

卅 6 )

ח ׳( פ Άαρ) 見  10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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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5כ? 1018  (k a p a )

1018 抑 制 （箴 廿 一  14 )

作> 3 ^  見  1026a， b ר פו  ג
見  1〇21a ם כהי
見  1025a ר הי פ

；סל 1019 ! 番 爲 兩 層 、成 爲 兩 個

( 出 廿 九 6 ; 廿 八 1 6 ; 卅 九 9 )  
N iphal : 結 廿 一  1 4〔 Η  1 9 〕 指 י 十  

字 路 口 的 兩 條 路 。 （阿 拉 伯 文 M/7zm 
雙־״ 倍 』 ；亞 喀 得 文 捲־״ 、 

搓 ■ !)

衍 生 詞

1019a קל כ  (kepei) ם י כפלי
雙 倍 之 物 （伯 四  

一  1 3〔 Η  5 〕 ）即 指 鱷 魚 皮  

有 兩 層 厚 。 雙 數 形  

是 י 指 加 倍 的 份 （指  

懲 罰 ，赛 四 十 2 )
1019b +ה ^ בפ מ  ( m a k p ^ r n ) 參 ~ 比  

拉 （可 能 是 兩 個 洞 ？ ）

擄 之 前 就 已 被 認 定 是 亞 伯 拉 罕 買 下 的 麥 比  

拉 洞 了 。 道 可 能 鹧 的 就 是 。 參 H. G. 
S tig e rs寫 的 文 萆 （見 參 考 畨 目 ） י 他 曾 參  

與 H a m m o d 在 古 希 伯 崙 堆 丘 的 挖 堀 工  

作  ° R. L· Η 〕

參 考 啓 目 ：L ehm ann，Μ ·， “ A b rah am ’s 
Purchase o f M achpelah and H ittite  Law ，” 
BA SO R 129: 1 5 - 1 8 .  Stigers, H . G.
“ M achpelah ，” in ΖΡΕΒ , IV, pp. 2 6 2 8 .־־ 

G . L. A.

1020 1!pp 機 餓 僅 見 於 結 十 七

7 ， ‘a / 「飢 餓 （表 急 切 ）地 抓  

住 （和 合 ：「彎 」過 根 來 ） j

衍 生 詞

1020a פו ?  饥 餓 、 饥 任

( 伯 五 22 ··卅 3 )

ס 1021 פ כ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21a ם ^י  橡 、 樑 （ ？

) 僅 見 於 哈 二 11

是 亞 伯 拉 罕 爲 埋 葬 撒 拉 而 買 的 洞 ，後  

來 也 成 了 埋 葬 他 自 己 和 雅 各 的 地 方 。麥 比  

拉 洞 位 於 希 伯 崙 的 東 北 部 ，爲 赫 人 瑣 轄 之  

子 以 弗 崙 所 擁 有 （創 廿 三 ） 。贾 惯 是 四 百  

舍 客 勒 銀 子 。麥 比 拉 洞 面 對 幔 利 （ 19 
節 ） 。

〔關 於 這 項 交 易 已 有 多 人 討 論 過 。一  

般 認 爲 這 是 典 型 的 東 方 人 在 買 贾 時 雙 方 的  

較 勁 ，結 果 由 於 亞 伯 拉 罕 是 半 個 外 國 人 ， 

所 以 得 付 較 髙 的 價 錢 。M . L ehm ann ( 見 參  

考 街 目 ）認 爲 這 衷 是 赫 人 法 律 的 一 個 苡  

例 。亞 伯 拉 罕 要 的 只 是 那 個 洞 ，以 弗 崙 卻  

堅 持 他 應 該 連 洞 所 在 的 田 也 拿 去 ，如 此 他  

就 不 用 向 他 的 宗 主 盡 （納 稅 等 ）義 務 了 。 

Speiser ( AB, 頁  171 — 73 ) 懷 疑 以

弗 崙 是 遙 遠 的 赫 族 人 （編 按 ：土 耳 其 境 內  

的 安 那 托 利 亞 髙 原 ） 。他 倒 認 爲 以 弗 崙 不  

是 閃 系 的 人 י 如 此 他 才 較 輕 易 地 被 說 服 把  

地 资 給 像 亞 伯 拉 罕 道 類 的 外 地 人 。不 論 各  

家 湣 法 如 何 י 至 少 大 家 都 同 意 资 價 四 百 舍  

客 勒 是 贵 了 一 點 。

今 天 觀 光 客 所 見 到 的 麥 比 拉 墳 薤 是 建  

於 希 律 時 代 ，這 點 可 能 從 其 較 粗 糙 的 石 工  

技 巧 霜 出 來 。洞 的 上 方 原 來 是 蓋 了 一 座 敎  

堂 ，現 在 是 一 座 淸 眞 寺 ，可 見 逭 地 方 在 被

ר 1022 כפ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22a 手 掌 、 手 （ 與

y W 『手 』不 同 ，它 打 開 或 向  

上 ，爲 要 露 出 手 。 「手 J 
則 是 一 般 性 用 語 ，或 是 打 開 ， 

或 是 合 起 握 成 拳 頭 或 緊 緊 抓 住  

東 西 ） ；手 心 、腳 底 （創 四  

十 11 ; 王 下 四 34 ; 利 十  

四 16 ; 創 八 9 ; 書 三 13 ) 。 

也 指 『一 把 』 （麵 ，王 上 十 七  

12 )
1022b כ^ה ( M p p a ) 故 、葉

λ α ρ 手 掌

有 時 也 用 指 手 舉 起 禱 吿 （ 出 

九 29 ; 赛 一  15 ) ，也 可 指 盤 子 或 內 凹 的  

器 皿 （出 廿 五 29 ; 民 四 י 7 和 合 作 『調  

葜 J ) ，或 是 彈 弓 的 凹 處 （撒 上 廿 五 29 ’ 
和 合 ：機 弦 ־1 窩 J ) 。 本 字 的 用 法 不  

像 ym/ 那 麼 廣 泛 ，也 沒 有 那 麼 多 引 申 的 意  

思 （如 也 有 『力 ® 』的 意 思 ） 。在 烏  

加 列 文 骐 / φ 是 指 敵 人 被 切 斷 的 手 ，顯 然  

是 用 來 數 屍 體 （ U T  19: 1286 ) 。舊 約 並 不  

明 確 出 現 逭 種 駭 人 的 用 法 י 不 過 可 能 士 八  

6 ，1 5 是 指 此 （參 呂 本 ：西 巴 和 撒 蕪 拿 的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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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4 ר  〇^  (kajpar) I I

掌 現 在 已 在 你 手 中 ） 。

G. L. A.

סר5 1023 I ן 補 靖 、和 解 、務罪

(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本 字 根 可 能 應  

和 I I 「以 松 脂 香 塗 抹 J 有 所  

分 別

母 系 名 詞  

1023a tn p 3  (ifcdper) I 贖 價 、 爲 

得 人 喜 愛 而 送 之 禮 物  

1023b ( 以 複 數 形

/c7>/?iir7w使 用 ）讀 、補 倾 特  

別 用 於 「贜 罪 日 』這 用 語  

1023c 1 5 ת ר פ  靖 罪 的

地 方 （K J V 作 『施 恩 座 J )

；̂ / ^ , · 這 字 根 用 了 約 1 5 0次 。本 字 根  

的 意 思 ，各 家 看 法 不 同 。阿 拉 伯 文 有 一 對  

等 字 ，意 爲 ׳ ־ 稷 蓋 J 或 隱־״ 藏 J 。因 爲 這  

一 層 關 係 י 有 人 就 想 這 希 伯 來 字 的 意 思 是  

遮־״ 掩 罪 j ，因 而 有 撫 平 神 的 怒 氣 ，做 爲  

補 償 之 意 （如 BDB ) 。有 人 以 爲 可 能 舊 約  

的 儀 式 只 是 象 徵 罪 得 遮 掩 ，直 到 基 督 完 成  

了 救 贖 ，罪 才 眞 正 得 解 決 。不 過 能 支 持 這  

項 論 點 的 證 據 卻 是 少 之 又 少 。本 字 和 阿 拉  

伯 文 字 根 的 關 係 非 常 薄 弱 י 而 字 根 的 意 思  

也 非 「遮 蓋 』 。這 個 希 伯 來 文 勋 詞 從 未 以  

簡 單 或 Q a l形 出 現 ，只 有 在 衍 生 的 加 強 性  

字 幹 中 可 找 著 。這 些 加 強 性 字 幹 常 不 是  

要 表 達 強 調 ，而 只 是 說 這 動 詞 由 名 詞 而  

來 ，而 這 名 詞 的 意 義 更 接 近 字 根 的 蕋 本 槪  

念 °

koper
每 個 以 色 列 人 要 付 半 舍 客 勒 銀 子 做 爲  

贖 價 ，供 聖 殿 使 用 （出 卅 12 ) 。在 神 的 眼  

中 ，埃 及 是 以 色 列 人 歸 回 的 贖 價 （赛 四 三  

3 ) 。贖 價 道 字 和 詩 四 九 7 的 贖־״ J 平 行  

( ) 。殺 人 犯 必 須 處 死 —— 不 能 以 贖  

價 來 換 兇 手 的 性 命 （民 卅 五 31 ) 。這 字 也  

有 負 面 的 意 思 ，贿 賂 ，以 錯 誤 的 方 式 得 人  

喜 悅 （撒 上 十 二 3 ) 。

_ 6 7 的־ 意 義 贖 價 幫 助 我 們 瞭 解 Α：δ/7Μ 
的 意 思 。 的 意 思 是 獻־׳ 上 代 替 品 以 臢  

罪 』 。大 部 分 的 用 法 都 是 關 於 祭 司 灑 祭 牲  

的 血 爲 獻 祭 者 「贖 罪 J 。這 個 用 法 單 在 利  

未 記 就 出 現 了  4 9 次 ，而 且 沒 有 其 他 的 含

義 。本 動 詞 通 常 是 用 在 除 去 罪 或 汚 穢 上 ， 

只 有 創 卅 二 2 0 ; 箴 十 六 1 4 和 赛 廿 八 18 
可 嚼 出 有 相 關 的 意 義 ，『以 禮 物 平 息 怒 氣  

或 怨 恨 』 。本 字 似 乎 能 淸 楚 解 釋 舊 約 的 贖  

罪 神 學 。祭 牲 的 血 象 徴 其 性 命 ，獻 祭 者 必  

須 以 此 來 換 自 己 的 性 命 。在 舊 約 神 學 孩 ， 

獻 動 物 爲 祭 所 表 達 的 不 馑 是 一 個 畜 牧 民 族  

對 神 明 的 感 激 ，它 乃 是 象 徵 用 無 罪 的 生 命  

換 有 罪 的 生 命 。獻 祭 者 用 手 按 在 動 物 的 頭  

上 承 認 自 己 的 罪 （利 十 六 21 ; — 4  ; 四 4 
等 ） ，然 後 將 動 物 宰 了 或 帶 出 營 外 作 代 罪  

羔 羊 ，這 個 動 作 使 整 個 象 徵 的 意 義 更 形 淸  

晰 。

k ip p u r  # kapporet י 
這 兩 個 名 詞 皆 衍 生 自 用 於 加 強 性 字 幹  

的 励 詞 。第 一 個 是 用 在 今 天 猶 太 人 的 節 日  

「賊 罪 日 J ( 只 在 荷 約 以 複 數 形  

態 出 現 ） ，第 七 個 月 提 斯 利 月 的 第 十 天 。 

以 色 列 人 只 在 這 個 嚴 肅 的 日 子 奉 命 禁 食 。 

這 一 天 要 爲 以 色 列 全 國 獻 一 特 別 的 躓 罪  

祭 。當 天 只 有 大 祭 司 要 帶 著 臜 罪 祭 牲 的 血  

進 入 幔 內 （參 來 九 7 ) 。第 二 頭 羊 要 放 到  

營 外 作 代 罪 羔 羊 ，象 徵 已 將 罪 全 部 抹 去  

( 見 ‘ό ζδ ζ&/「阿״ 撒 瀉 勒 』 ） 。

Aappdrei施 恩 座

本 名 詞 出 現 2 7 次 י 均 指 會 縣 或 聖 殿 的  

內 殿 用 以 覆 蓋 約 櫃 的 金 作 的 蓋 子 。神 就 是  

應 許 在 施 恩 座 上 與 人 相 見 （民 七 89 ) 。本  

字 英 文 是 Γ 憐 恤 之 座 位 （ m ercy seat ) J י 
但 它 與 憐 恤 無 關 ，當 然 也 不 是 一 個 座 位 。 

本 字 是 從 贖 這 字 根 衍 生 而 出 的 。L X X 中 本  

字 的 對 等 希 臘 字 通 常 是 /://似 你 /咖 「和 解  

的 場 所 或 對 象 』 י 也 就 是 在 羅 三 2 5 應 用 在  

基 督 身 上 的 那 個 字 。譯 成 施־״ 恩 座 』並 不  

能 完 全 表 達 出 約 櫃 的 蓋 子 就 是 贖 罪 日 祭 司  

灑 血 的 地 方 。譯 爲 贖 罪 的 地 方 也 許 較 能 表  

達 原 葱 。

R. L. H.

1024 ר  {?| I I 以 涯 青 覆 蓋 本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見 於 創 六 1 4 ’以 瀝  

靑 塗 抹 方 舟 以 達 防 水 功 能 。同 源 語  

也 用 在 巴 比 倫 洪 水 的 故 舉 衷

母 系 名 詞  

1024a Ijpi π 松 香 名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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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 無 疑 問 ，前 面 的 動 詞 就 是  

從 道 名 詞 衍 生 出 來 的 。涯 靑 、 

柏 油 在 古 時 都 被 用 作 膠 著 物  י
將 鑲 嵌 物 黏 在 雕 像 上 。用 它 來  

塡 聖 經 和 巴 比 倫 洪 水 故 事 中 的  

方 舟 是 想 當 然 爾 的

R. L. H.

ר 1025 פ כ 彳 印 以 1 1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25a +ר פהי  幼 獅

1025b (׳ASperJ I I I  植 物 名

( 風 仙 花 ？歌 一  14 ; 四 13 )
來 源 不 確 定  

1025c 村 莊 來 源 不

確 定 ，是 組 成 新 約 『迦 百 農 J 
一 字 的 一 部 分  

i 〇25d ר ק ב  IV  村 莊

的 變 形 字 ，可 能 和 尼 六  

2 的 複 數 『村 莊 』一 樣

幼 獅

若 說 本 字 指 明 獅 子 的 年 紀 ，這 點 倒 頗  

令 人 懷 疑 。有 關 獅 子 的 字 有 許 多 ，要 區 分  

彼 此 之 間 的 差 異 並 不 簡 單 （參 /5W，） 。

本 字 經 常 與 『獅 子 』 （總 稱 ， 

通 常 指 成 年 的 獅 子 ）平 行 。在 結 十 九 3 ， 

學 習 如 何 捕 食 。本 字 常 出 現 在 先 知  

逬 、詩 歌 體 和 敍 述 體 的 經 卷 中 。其 它 還 有  

幾 個 字 指 的 也 是 獅 子 ：/ά6 ί’ 、 、sAa- 
及 妫 ^ 巧 。這 幾 個 字 的 差 異 也 難 區  

异 。有 些 诗 —是 指 年 紀 ，有 些 則 可 能 與 英  

勇 有 關 。

G. L. A.

1026 ר  כפ  I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26a 1 ר  פו 碗כ （代 上 廿

八 ；拉 一  10 ; 八 27 )
1026b 11 ר1ק:פ  霜 （詩 一

四 16 ^ ; ־ 出 十 六 14 ; 伯 卅 八  

29 )

פ ת，כ 見  1023c

1027 * 9 ) פ*ש k A p a s h ) 弩 泡 、壓 、嘹 傲

以 H ip h il出 現 （哀 三 16 )

ר 1028 ^תו ?  (JcaptdrJ 1 车 嚷 氣 島 本 字

的 埃 及 文 則 拚 爲 ^ :-/+ > ^叫 ；亞 喀 得  

文 Ara/7/ara ; 烏 加 列 文 /c-p-i-r。非  

利 士 人 的 故 土 或 至 少 是 其 活 動 中 心  

( 摩 九 7 ; 參 申 二 2 3 ; 耶 四  

七 4 ) 。逭 植 族 的 名 稱 是  

『克 里 特 岛 人 《I ( 馬 里 文 件 中 拼 成  

k a -a p -ta ru -u、

1029  1)  11 ? ר תו פ )柱 頂 （摩 九

1 ; 亞 二 14 ) 。（2) 燈 臺 的 球 （出 廿  

五 31 ; 卅 七 1 7 ) 。 （顯 然 是 從 革  

哩 底 這 個 名 詞 衍 生 出 來 的 ，因 爲 這  

種 裝 飾 物 最 先 是 由 該 地 引 進 的 。 ）

G. L. A.

1030 ר3   牧 草 、 牧 場 來 源 不 確 定

測 פ־ר 1031 量 單 位 ，通 常 是 乾 量 相

當 於 一 賀 梅 珥 ，等 於 十 伊 法

בל* 1032 ר כ  ( k r b i j 被 後 以 、被 固 繞 只

以 P u a l出 現 在 代 上 十 五 2 7 ，「穿 

著 細 麻 布 的 外 袍 J

1033 I 挖 掘 、開 鏨 、挖 透

衍 生 詞

1033a (^加 3彡 水 槽 或 水 井

1033b ץז ^ ס  坑 （ 鹽 坑

+ ) 僅 見 於 番 二 9 
1033c ?ה5ק י  ( m €ku r& ה ( ר י מכו

源 頭

本 励 詞 的 受 詞 通 常 是 坑 、溝 ，或 是  

槽 。以 比 喩 用 法 指 以 惡 謀 誘 騙 人 （箴 十 六  

27 ) 。其 N ip h a l指 被 挖 （詩 九 四 13 ) 。 

還 有 一 另 個 字 根 A:5r0，意 思 是 「以 物 易  

物 j  ( 日 用 品 ） 、做 生 葱 、買 （伯 六 27 
中 後 接 k / ，申 二 6 ; 何 三 2 則 逕 接 直 接  

受 詞 ） 。

G. L. A.

1034 ה  ר ן  ( m r a )  u  艾馬

1035  I I I 宴 請 僅 見 於 王 下  

六  2 3 ， w ayyikreli Ihhem kdrii g fddl& 

爲־״ 他 預 備 了 許 多 食 物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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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詞

1035a 盛 宴 （ 王 下

六 23 )

1036 ב  רו כ  ( k f rH b)

各 種 天 使 以 人 所 能 見 之 方 式 顯 現 的 名  

稱 ，其 形 體 是 半 人 半 默 。通 常 是 以 複 數 形  

態 出 現 י 即 c h e ru b im 。英 文 在 本 字 複 數 形  

後 再 加 - s 资 屣 多 餘 。

本 字 的 來 源 不 確 定 。亞 喀 得 文 有 同 源  

動 詞 ，意 思 是 Γ 祝 福 、 讚 美 、崇 拜 J 
( C A D  ) 。由 於 1基 猫 咐 有 一 特 質 是 敬 拜  

神 ，所 以 若 說 本 字 源 於 此 苕 來 說 得 通 。

# 潞 啪 第 一 次 出 現 是 在 始 祖 墮 落 時 ， 

擔 任 霜 守 伊 甸 園 的 工 作 （創 三 24 ) ° 第 二  

次 出 現 時 ，噬 潞 啪 是 純 金 帶 翅 ，彼 此 面 對  

面 以 翅 膀 遮 掩 施 恩 座 的 形 體 （ 出 廿  

五 2 0 ) 。會 菘 的 幔 蘇 上 噬 潞 嗰 也 是 主 要 的  

裝 飾 （出 廿 六 ( י 31 1 。這 與 對 堪 佛 1伯 未  

多 加 描 述 ， 只 說 是 有 臉 孔 （可 能 是 人  

臉 ） ，有 翅 膀 的 形 體 。出 廿 五 2 2 頗 具 深  

義 י 說 神 會 從 施 恩 座 上 （ ‘a /  ) ，二 噬 潞  

°(白 中 間 （ ) 對 人 說 話 （民 七 8 9 亦  

然 ） 。A lb n g h t假 設 ，耶 和 華 站 在 噬 潞 嗰  

上 的 圖 像 ，就 和 亞 蘭 的 風 暴 之 神 哈 達  

( H adad  ) 站 在 聖 牛 之 上 一 樣 （W . F· 
A lbright, “ W hat were the C herubim  ? in 
T h e  B i b l i c a l  A r c h a e o l o g i s t  R e a d e r ,  I， 
頁 95 ) 。的 確 י 泰 半 的 時 候 R S V 把 ז 住  

於 堪 縣  °(白 （ dwell the cherub im , 無 介  

言司） j 譯 爲 Γ 在 …… 上 （ on  ) J ( 撒 下 六  

2 ; 王 下 十 九 15 ; 代 上 十 三 6 ; 詩 八  

十 1 ; 九 九 1 ; 赛 卅 七 16 ) 。這 幾 處 地 方  

N A S B 加 的 是 Γ在  上 （ above ) J ’
K J V 和 N I V 用 的 是 Γ 在  中 間

( between ) J י 與 出 廿 五 2 2 的厶化  

״1 在 ……之 間 』一 致 。

所 羅 門 建 聖 殿 時 曾 大 蛩 使 用 噬 璐 啪 的  

形 像 作 爲 裝 飾 （ 王 上 六  ; י 32 29

七 29 ) 。在 至 聖 所 袈 ，他 以 橄 欖 木 造 兩 個  

大 的 噬 璐 啲 ，外 層 再 衷 上 金 子 。兩 個 噬 璐  

啪 面 朝 前 ，兩 翅 張 開 ，向 內 伸 的 兩 根 翅 膀  

碰 到 約 櫃 ，向 外 伸 的 兩 根 翅 膀 則 觸 碰 內 殿  

的 牆 。如 此 ，每 個 唭 潞 啲 兩 瑪 之 間 的 宽 度  

是 十 五 英 呎 。約 櫃 和 其 上 兩 個 金 製 實 心 的  

噬 潞 啪 可 能 就 位 於 道 些 大 的 觸 牆 之 翅 膀 下  

方 °,

在 以 西 結 窬 中 象 徵 性 或 說 是 千 禧 年 時  

之 聖 殿 中 1噬 [路 啪 爲 其 裝 飾 （結 四 一  18〜 

( י 25 20 ，但 並 沒 提 到 帶 噻 撕 伯 的 約 櫃 。 

裝 飾 用 的 噬 潞 1伯 各 有 兩 張 臉 ，一 張 人 臉 、 

一 張 獅 臉 י 彼 此 相 對 。要 解 釋 這 造 形 煅 容  

易 的 方 法 就 是 將 逭 噬 潞 咐 看 成 是 有 點  

像 H a p s b u rg 鹰 ，荀 首 站 立 י 頭 左 右 搖 擺  

之 活 物 ；不 過 要 確 定 是 不 可 能 的 。 A lbright 
和 其 他 許 多 人 都 推 想 道 些 噬 潞 啲 是 獅 身 人  

面 猷 。然 而 贲 在 沒 有 必 要 作 此 假 設 。

從 結 一 斑 的 異 象 ，以 及 稍 後 的 九 3 ， 

十 筇 以 及 一 2-|־ 2 的 記 戦 可 以 找 到 更 多 有 關  

噬 # 啪 的 資 料 。以 西 結 看 見 噬 璐 啪 站 立 ， 

就 像 四 角 的 柱 子 般 地 扛 著 神 的 资 座 。他 們  

有 人 的 身 體 和 手 （一  5 ; 十 7 ) ，但 腳 直  

立 向 下 如 牛 —— 不 像 人 的 腳 ，有 腳 踝 和 腳  

趾 。這 些 噬 璐 啪 都 有 四 面 翅 膀 ，兩 面 遮 身  

體 表 謙 遜 ，兩 面 翅 膀 往 外 張 ，尖 端 碰 觸 到  

其 它 角 落 的 噻 潞 嗰 之 翅 膀 。赛 六 章 裹 的 撒  

拉 弗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如 火 之 物 ）似 乎 是 和  

噬 潞 啪 類 似 的 活 物 。撒 拉 弗 有 六 面 翅 膀 ， 

多 出 來 的 兩 個 翅 膀 是 要 傳 達 神 的 命 令 時 用  

的 。啓 四 6 〜 8 所 描 述 的 活 物 很 容 易 就 令 人  

聯 想 到 以 西 結 密 和 以 赛 亞 窨 裏 的 天 使 ’結  

一 章 衷 的 噬 璐 嗰 有 四 張 臉 ，人 臉 、獅 臉 、 

牛 臉 、鹰 臉 。爲 什 麼 會 是 這 四 種 臉 ’我 們  

並 不 淸 楚 。可 能 是 代 表 鳥 、溫 馴 的 動 物 、 

野 蠻 的 励 物 以 及 人 在 神 面 前 服 侍 神 。這 四  

張 臉 分 別 朝 向 東 西 南 北 四 個 方 向 ’ 所 以 活  

物 可 以 往 這 四 方 向 行 走 ，快 如 閃 電 ’臉 都  

朝 前 ，而 無 駕 駛 盤 之 類 的 裝 置 控 制 方 向 ° 
以 西 結 異 象 中 的 輪 子 是 輪 中 有 輪 。有 點 像  

迴 轉 儀 一 樣 ，這 種 結 構 也 有 相 同 之 效 果  

( 結 一 16 ) 。道 些 噬 璐 咐 扛 著 神 的 寶 座 ；可  

能 就 是 因 爲 如 此 ，所 以 有 一 處 聖 經 稱 聖 殿  

中 的 堪 縣 嗰 爲 r 車 式 的 嗟 猫 啲 J ( 代 上 廿  

八 1 8 ) ; 但 這 所 指 爲 何 並 不 淸 楚 。在 詩 十  

八 1 0 和 平 行 的 撒 下 廿 二 1 1 講 到 神 顯 現 的  

經 文 ，神 的 形 狀 是 r 坐 著 噬 潞 嗰 飛 行 ，在

風 的 翅 膀 上 顯 現 』 。

顯 然 這 些 高 等 的 天 使 每 次 被 人 看 見 時  

形 像 都 不 同 ，但 他 們 一 定 都 出 現 在 神 的 齊  

座 旁 ， 而 所 作 的 工 作 都 是 服 事 神 、敬 拜  

神 °
參 考 書 目 ：A lbright，W· F ” “W hat W ere 

the C herubim  ?  ’’ in The B iblical A rchae- 
ologist Reader^ I, p. 95. A com b, D . E,, 

“ C herub， “ in ZPEB , I， p p .7 8 8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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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r k) ד ר 1 כ 0 3 7

W oudstra, M ., The A r k  o f  the C ovenant 
fr o m  C onquest to  K ingsh ip · Presbyterian 
and  Reform ed, 1965, pp. 68 77־ ־ .

R. L. H.

ת תו רי כ  見  1048a
1037 ד  ר כ 〈知 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37a ו?קריד 外 袍 用 於

Γ 紫 色

細 麻 布 的 乂 袍 』 （斯 八 15 )

ב 1038 כ ר כ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38a 5 ב3ך  (^fcarA^W 環 （出 廿 七

5 ; 卅 八 4 ) 指 突 出 祭 壇 外 的  

部 分 ， 在 中 期 希 伯 來 文  

( M iddle H ebrew  ) 中 指 盆

ם 1039 כ ר כ  番 紅 花 （歌 四  1 4 )

見  1046

1040 看 $רם  顧 或 修 剪 葡 萄 圓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040a !כרם  葡 萄 園

葡 萄 園 在 舊 約 出 現 超 過 9 0 次 ，第 一 次  

是 與 挪 亞 有 關 （創 九 20 ) 。葡 萄 從 古 至 今  

一 直 是 巴 勒 斯 坦 的 主 要 農 作 物 。 「五 穀 、 

新 酒 和 油 j 是 田 衷 三 樣 主 要 的 出 產  

( 見 / ί Γ ^ Λ ) 。葡 萄 踹 後 可 榨 汁 以 製 酒 ， 

葡 萄 乾 也 是 廣 爲 人 喜 愛 的 食 品 ；這 點 可 由  

亞 比 該 送 給 大 衛 的 禮 物 中 看 出 （撒 上 廿 五  

18 ; 參 撒 下 十 六 1 ) 。踹 酒 醉 成 爲 強 而 有  

力 之 神 的 審 判 的 比 喩 （赛 六 三 3 ; 啓 十 四  

1 9 ) 。巴 勒 斯 坦 的 葡 萄 是 顯 示 迦 南 地 肥 沃  

的 明 證 之 一 （民 十 三 23 ) ; 道 點 具 有 特 別  

意 義 ，因 爲 埃 及 並 不 特 產 葡 萄 。採 葡 萄 不  

可 採 得 一 乾 二 淨 ，採 剩 的 要 留 給 窮 人 來 採  

( 利 十 九 10 ) 。一 個 有 名 的 葡 萄 園 是 拿 伯  

先 人 所 留 下 的 י 他 不 願 給 亞 哈 王 י 最 後 亞  

哈 王 雖 得 之 ，卻 因 這 事 而 亡 。

以 色 列 是 神 的 葡 萄 園 （_ 五 I f f , ; 耶  

十 二 10 ) 。神 特 別 看 顧 它 ，誰 知 產 出 的 竟  

是 野 葡 萄 。 『他 指 望 的 是 公 平 ，誰 知 倒 有  

藜 虐 。指 望 的 是 公 義 ，誰 知 倒 有 寃 聲 J

( 赛 五 7 ) 。到 了 千 禧 年 ，葡 萄 園 是 富 裕  

和 和 平 的 象 徴 之 一 （ 赛 六 五 2 1 ; 摩  

九 1 3 ) 。葡 萄 樹 也 在 新 約 作 極 珍 贵 的 象  

徴 ， 我־״ 是 葡 萄 樹 ，你 們 是 枝 子 j  ( 約 十  

五 ） 。

R. L.

1041 5 ל9ון  I 哀 園 、圓 地 、团

中 生 長 之 物 、水 果 、果圓

通 常 是 指 數 排 果 樹 間 栽 種 的 園 地 （赛  

十 18 ; 耶 二 7 ; 耶 四 八 33 ) 、花 園 般 的  

樹 林 （赛 卅 七 24 ) ，或 香 柏 樹 林 （王 下 十  

九 23 ) 。也 是 指 一 種 食 物 ，或 由 水 果 ，或  

由 捣 碎 或 壓 縮 的 果 仁 製 成 的 糊 狀 物 （利 廿  

三  14 ; 二  14 )1 °

ל 1042 מ ר כ  (AarmeZ) 11 迦 密 、 位 於 海

( / / 似 为 ）下 端 的 海 岬 （肥 沃 之  

地 ，徑 十 九 2 6 ; 王 上 十 八 1 9 ) 、 

死 海 西 岸 的 山 城 （密 十 五 55 ; 撒  

上 廿 五 5 )

迦 密 山 脈 是 非 常 突 出 又 非 常 著 名 的 山  

脈 。迦 密 山 脈 今 天 形 成 海 法 （ H aifa  ) 港 ， 

然 而 這 港 以 前 被 沼 澤 堵 住 。它 是 以 斯 徳 倫  

( E sdraelon  ) 肥 沃 山 谷 的 南 界 ，向 後 往 東  

南 方 延 伸 約 十 三 英 哩 י 高 度 有 1，7 4 2 英  

呎 。米 吉 多 是 重 要 的 古 戰 場 ，即 經 一 隘 口  

贯 穿 此 山 脈 。杜 得 模 西 士 三 世 （ Thutm osis 
I I I ，編 按 ：埃 及 法 老 ，主 前 1504— 1450 ) 
在 這 裏 贏 了 那 場 有 名 的 戰 役 ，而 約 西 亞 也  

是 在 這 裏 被 埃 及 法 老 尼 哥 所 殺 。

迦 密 區 域 在 很 早 以 前 就 已 經 有 人 居  

住 。在 穆 嗅 阿 建 底 （ W adi el M ugharah  י 
編 按 ：意 爲 洞 穴 之 河 谷 י 位 於 迦 密 山 南  

方 ） 的 司 克 勒 （ Skhul ) 洞 穴 和 他 本  

( T ab im  ) 洞 穴 還 有 其 它 洞 穴 已 經 挖 出 重 要  

的 迦־״ 密 人 』骨 頭 。這 批 『迦 密 人 』最 先  

被 估 計 爲 十 三 萬 年 前 的 人 י 現 在 經 碳 1 4 鑑  

定 爲 三 萬 五 千 年 前 。迦 密 人 有 尼 安 徳 泰 人  

( N e a n d e n h a l) 的 特 徵 ，又 帶 有 現 代 人 的  

特 徵 ，道 點 令 人 意 想 不 到 י 道 或 許 讓 我 們  

該 再 對 我 們 以 爲 已 有 定 論 是 直 立 · 且 許 多  

方 面 都 屬 現 代 人 的 尼 安 徳 泰 人 重 加 硏 究  

( 參  A lbrigh t W . F·, T/1e 0/
P alestine, rev. ed.. Pelican, 1961, M  55 ϊ 
關 於 年 代 的 確 定 可 見 JYme. 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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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8 ת  י ^  ( k a r a t )

S tra tig raphy in the E volution o f  M a n p Publ. 
1469， N ational A cadem y o f  Sciences, 
W ashington，1967, 頁  20 ) 。

參 考 害 目 ：Baly， D·， <  
化 /咖 //把，H arper，1957, 特 別 是 頁  1 5 2 -5 3 · 
M are，W. H·， “C arm el，” in ZPEB , 1· pp· 
7 5 4 -5 5 .

R. L. H■

ל 1043 י ט י ?  深 紅 色  '  洋 紅 色

見  1013b

1044 ע  ר ?  ( k d r a ‘） 鞠 躬 、 跪 下 、 屈 膝 、

卧 下 （休 息 ，動 物 的 動 作 ） 、在  

神 或 王 面 前 謙 恭 地 跪 下 （詩 廿 二  

30 : 七 二  9 )

衍 生 詞

1 0 4 4 a  腿 都 用 雙 數

形 ，且 都 指 動 物 的 雙 腿 。有 一  

次 是 指 蝗 蟲 會 蹦 跳 的 腿 （利 十  

一  21 )

1046 ר*  ר ^ 只 以  Pilpel 形 ，

m A a r A w 出 現 ，意 爲 『跳 舞 』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旋 轉 ，僅 見 於 撒 下  

六  1 4 ， 16 )

衍 生 詞  

1046a | 5 ר  (ArarJ 羊 黑  

1046b ! ה כר^ר  家 畜

1046c +כ)|ר (kikkar) Β] Μ:
A :a r羊 羔 、公 羊 、撞 牆 槌 、首 领

本 字 出 現 共 1 3 次 ，在 希 伯 來 文 衷 無 明  

顯 的 励 詞 字 根 。在 亞 喀 得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可  

找 到 類 似 的 名 詞 。本 字 指 的 是 養 來 宰 殺 的  

羊 羔 ，但 未 必 是 爲 獻 祭 用 。在 以 西 結 書 有  

三 次 指 的 是 撞 牆 槌 。

獨 峰 耽

( A S V 和 R S V 作 單 峰 駱 駝 N י I V 作  

駱 駝 。 ）僅 見 於 赛 六 六 י 20 指 原 先 將 猶 太  

人 擄 去 之 人 以 各 種 快 速 的 交 通 工 具 送 他 們

回 家 。

G· V· G_

本 動 詞 的 意 思 是 鞠 躬 ，但 也 可 用 指 一  

般 的 災 腰 或 特 指 崇 拜 或 表 示 尊 敬 時 的 嗲 腰  

鞠 躬 （1 3 次 ） 。有 時 候 顯 然 也 指 跪 下 。至  

少 在 王 下 一  1 3 ，五 十 夫 長 是 雙 膝 跪 在 以 利  

亞 面 前 。還 有 士 七 6 ，基 甸 的 士 兵 大 多 是  

跪 下 喝 水 。伯 四 4 也 說 到 膝 蓋 ， 『你 又 使  

軟 弱 的 膝 穩 固 』 。

不 過 本 字 還 可 用 得 更 廣 泛 。它 指 励 物  

蹲 伏 休 息 （民 廿 四 9 ) 。有 一 次 也 指 婦 女  

因 產 痛 而 曲 身 （撒 上 四 19 ) 。H ip h i l字 幹  

更 常 以 比 喩 用 法 指 將 人 打 倒 、制 伏 。

人 若 跪 下 以 表 謙 恭 ，腰 自 然 也 含 埤  

下 。這 顯 然 是 本 字 的 含 義 ，用 來 指 崇 拜 的  

姿 勢 。其 義 非 整 個 人 伏 在 地 上 ，而 是 指 雙  

膝 跪 下 ，鞠 躬 敬 拜 。

當 然 י 敬 拜 時 道 要 的 是 態 度 而 非 姿  

勢 。不 過 道 字 可 讓 我 們 揣 摩 古 代 人 禱 吿 和  

敬 拜 時 是 何 種 姿 勢 。另 一 些 字 ，俯  

首 ， 正 確 的 字 是 Λάννό) ，是 指 敬  

拜 中 鞠 1^最 常 用 的 字 ״ 。
R. L. Η.

1045 〇9ך $ 棉 或 細 麻 （斯一 ־
6 )

ΗΜάΓ圆 盤 、區 域 、一 塊 餅

本 名 詞 共 有 三 種 不 同 的 窻 思 。⑴ 一 種  

圆 盤 ，指 鉛 製 的 蓋 （亞 五 7 ) ; 純 金 或 純  

銀 的 圆 盤 ，通 常 重 一 他 連 得 （撒 下 十  

二 30 ; 王 上 十 10 ) ; 盟 度 的 單 位 （和 合  

作 Γ 他 連 得 J ，出 廿 五 39 ; 王 上 九 14 ; 
一 他 連 得 重 約 7 5 磅 或 3 4 .3 公 斤 ） 。⑵  

( 圆 形 的 ）區 域 ，特 別 約 但 河 谷 地 （創 十  

三 10 ; 王 上 七 46 ) ，或 耶 路 撒 冷 的 區 域  

( 尼 三 22 ; 十 二 28 ) 。⑶ 一 塊 圓 形 的 餅  

( 撒 上 二 36 ; 箴 六 36 ) 。 （ 一 個 尤 必 - 

ΛάΓ，他 連 得 ，重 3 0 0 0舍 客 勒 。 ）

G. L. Α.

ע4 1047 ר כ 广 如 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47a 腹 部 （耶 五 一

34 )

1048 ת  ר ?  切 掉 身 艘 的 一 部 分 ，

如 頭 部 、手 、包 皮 ；將 樹 、偶 像 政  

下 ； 割 掉 、除 去 、殺 ； 立約

衍 生 詞

1 0 4 8 a  ! ת תו רי כ  打 發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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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4 9  (ka sa )

1048b !ת תו ר כ  樑

本 字 之 同 源 字 見 於 亞 喀 得 文 励  

詞 ״ 切־ 掉 J ，以 及 動 詞 性 形 容  

詞 b r m 「 殲 滅 』 。 亦 見 於 提 格 拉 文  

( Tigre י 編 按 ：衣 索 比 亞 北 部 之 一 省 ）對  

等 的 動 詞 ，意 思 是 ^ 結 束 J 。

本 字 根 除 了 字 面 上 的 意 思 割 下 （出 四  

25 ; 撒 上 五 4  ) 以 及 砍 下 （王 上 五 6 〔 Η 
2 0 〕 ；砍 伐 者 י 寶 十 四 8 ) 之 外 ，還 有 隱  

喩 性 的 意 思 ，根 除 、除 去 、除 掉 ，或 是 以  

人 爲 或 天 然 的 激 烈 手 段 級 滅 或 逐 出 。有 時  

在 某 段 經 文 中 很 難 確 知 某 人 「被 剪 除 J 是  

被 殺 死 了 或 只 是 被 逐 出 去 。像 创 九 11 ·
凡־״ 有 血 肉 的 י 不 再 被 洪 水 剪 除 （和 合 作  

Γ 滅 绝 」 ） J י 道 逛 顯 然 指 的 是 滅 亡 。但  

是 出 十 二 1 5 蒞 起 來 則 似 乎 是 被 逐 出 。民 十  

一  3 3 是 個 有 趣 的 例 子 ，可 說 明 本 字 不 易 判  

斷 爲 字 面 或 隱 喩 用 法 ：神 以 瘟 疫 擊 殺 以 色  

列 人 י 是 當 鵪 賴 被 以 色 列 人 嚼 爛 （原 文 即  

本 字 『剪 下 』 ）之 前 י 還 是 鵪 鸫 不 再 飛 來  

或 被 除 去 之 前 י 以 色 列 人 仍 吃 鶉 肉 之 時 ？

本 字 根 最 重 要 的 用 法 就 是 『 立 J 
約 6V々。本 字 在 此 已 蘊 含 有 神 學 的 意 義 。 

約 必 須 是 立 （切 ）的 י 因 爲 宰 殺 動 物 是 立  

約 儀 式 中 的 一*部 分 （Speiser, Ge/奶/乂 in 
AB，頁 112 ; BA 34: 18 ) 。創 十 五 章 是 這  

方 面 很 重 要 的 經 文 。神 與 亞 伯 蘭 立 （切 ） 

一 個 約 （1 8 節 ） ，其 中 還 包 括 了 一 項 神 秘  

的 儀 式 ，動 物 要 被 砍 成 兩 半 י 兩 半 要 並 列  

擺 著 。E. K utsch ( T H A T，I，頁  859 ) 說  

這 儀 式 並 不 表 示 （a ) 立 約 雙 方 的 聯 結 ，有  

人 認 爲 有 火 焰 經 過 這 兩 半 中 間 ，這 就 代 表  

雙 方 的 聯 結 （C. R  K e i l即 是 如 此 ） ，但 這  

和 耶 州 四־ 1 8 並 不 相 符 （J. J. P. V aleton, 
ZAW  12: 227 ) ; 也 不 表 示 （b ) 雙 方 「神  

秘 一 聖 禮 性 的 聯 結 j  ( B. D uhm ，

Jerem ia, 1901， 頁  284 ; J, H enniger， 
所 6//如 3: 344—53, esp. 352f· ) ，因 爲 在 創  

十 五 1 8 和 耶 卅 四 1 8 經 過 的 只 有 的  

主 方 （ subject ) ，客 方 （ p a rtn er ) 則 無 ； 

也 不 是 ⑷ 通 過 道 剖 成 兩 半 之 肉 塊 者 的  

Γ 潔 淨  J ( 參  Ο· M assion ， “ A propos d ’- 
un  rituel hittite p o u r la lustration  d  une״
arm ee,״ R evue de Γ H isto ire  des R eligions, 
137: 5 — 25 ) : 也 不 是 （d) 通 過 道 剖 成 兩 半  

之 肉 塊 者 會 因 道 動 物 的 死 亡 得 到 由 牠 釋 出  

之 生 命 力 י 好 叫 他 的 能 力 增 加 （W. R.

Sm ith, D ie Religion der S em iten y 1899, M  
243 · E, B ickerm an， “ C ouper une allina-
ce ， ” A rchives (!9historic du droit, oriental, 
5: 133 ־56 ״ ־  F . H orst, G ottes R ech ty 1961, 
頁 י ( 309 因 爲 這 兩 種 詮 釋 在 上 下 文 中 都  

找 不 到 支 持 的 憑 據 （D, J. M cC arthy， 

“A?" Covewa«，，1963，頁  55fT. ) 。這  

與 是 以 類 比 的 方 式 描 述 立 約 者 的 自 我 毀  

滅 ：如 果 他 沒 有 遵 守 6 ν ϊ/ ，祭 牲 的 厄 運 就  

會 臨 到 他 身 上 （R a s h i早 已 提 出 此 說 י 今 天  

大 多 敝 的 解 經 家 亦 持 此 潛 法 ） 。這 解 釋 是  

由 耶 卅 四 1 8 發 展 出 來 的 ，也 可 從 古 代 的  

文 獻 （ 參  R. K raetzschm ar， 
vorj/eZ/w/ig /m y4 7 \ 1896，頁  44f· ; 例 如  

Livius I ， 24 ) 及 以 色 歹 丨 』世 界 （ 例 E· 
K utsch, ka ra t brn t  “ eine V erpflichtung 
festsetzen ，’’ F . S. Elliger, 1971 C Rem. 
2 6 〕 ） 。中 找 到 平 行 的 計 敝 。有 份 第 八 世  

紀 的 合 約 © 寫 道 ：「就 像 這 條 牛 切 成 兩 半  

一 樣 ， 也 可 切 成 兩 半 』 （Sefireh，I， 
A ) 。神 與 亞 拉 罕 所 立 的 約 包 含 了 世 人 的 救  

贖 史 。這 位 宇 宙 的 創 造 者 透 過 這 顯 現 自 己  

的 儀 式 י 使 自 己 絕 對 遵 守 那 毫 無 條 件 的 應  

許 ，且 以 血 確 認 此 約 。冒 烟 的 爐 和 燃 燒 的  

火 把 從 被 殺 的 牲 畜 中 經 過 ，就 是 象 徵 神 遵  

• 守 應 許 的 心 。也 許 這 是 一 個 象 徵 ，只 有 當  

神 成 爲 人 ，作 無 罪 的 祭 牲 ，擔 當 那 些 背 約  

之 人 的 咒 詛 一 身 體 剖 成 兩 半 ，這 贸 意 才 眞  

正 完 全 顯 明 。

“ Γίίδί打 發 走 、離 娘

本 字 似 乎 很 可 能 和 ；̂/71/ 這 字 根 有  

關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只 用 了 幾 次 （ 申 廿  

四 ; י 3 1 赛 五 廿 ：耶 三 8 ) 。

被 欲 伐 的 樑 （王 上 六 30 ; 七 י 2

12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ρρ. 857 —60.

E. s i

ת תו ר כ  見  1048b
見  949

• ·

1049  飽 足 、塞 滿 食 物 谨 見

於 申 卅 二 1 5 ， r 他 們 漸 漸 肥 胖 、粗  

壯 ，口 中 塞 滿 食 物 ·I ( 直 譯 ）

ל ^י '?  見  10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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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2 ר  ש כ  (k a s h e r )

1050 0 ) ל ^ ^ Λ α Ζ )蹣 跚 、摇 晃 、絆 倒

( 通 常 是 因 軟 弱 、疲 倦 或 受 人 攻 擊  

逃 ）

衍 生 詞

1050a ל% ?  斧 （ 可 能

就 是 伐 樹 的 器 具 ） 僅 見 於 詩  

七 四 6
1050b שלוו פ  (k ishshd ld71) 跌 倒  

、不幸

1050c 9א ו ש כ  O n i k s h d l ) 跌 倒 、

障 礙 物

1050d ה ^ ש 衰 ©כ 敗 、

毀 壞

本 励 詞 經 常 焐 指 身 體 上 的 跌 倒 ，但 有  

許 多 次 是 以 比 喩 的 用 法 出 現 י 指 失 敗 或 毀  

壞 （詩 六 四 8 : 代 下 廿 五 8 ) 。但 是 本 字  

根 很 少 有 新 約 純 倒 人 ，使 人  

犯 罪 j 之 意 。 圾 接 近 這 意 思 的 就 是 瑪  

二 י 8 祭 司 使־״ 許 多 人 在 律 法 上 跌 倒 J 。 

耶 十 八 1 5 說 到 偶 像 使 人 ־1 在 所 行 的 路  

上 …… 跌 倒 J י 不 過 這 奥 是 一 個 常 見 的 比  

喩 י 指 的 是 生 命 的 道 路 。箴 四 1 6 說 惡 人 若  

不־״ 使 人 跌 倒 j 就 睡 臥 不 安 。這 衷 的 跌 倒  

可 能 和 耶 利 米 所 說 的 一 樣 ，指 的 是 生 命 道  

路 上 跌 倒 。也 許 就 是 因 爲 這 個 比 喩 性 用  

法 ，新 約 和 敍 利 亞 文 中 才 用 本 字 根 作 『陷 

人 於 罪 j 之 意 。

障 礙 物

使 人 跌 倒 的 憑 藉 或 誘 因 ：利 十 九 丨 4  ; 
赛 五 七 14 : 障 礙 物 ，犯 罪 的 原 因 י 跌 倒 的  

誘 因 （伯 七 19 ; 十 四 4  ; 結 七 19 ; 十 四

4 ) 。 或 者 是 ： 良 心 有 虧 （ 撒 上 廿  

五 31 ) ; W r /mA\s/zd/r 紗 腳 的 石 頭 J 。

R. L. H·

שלוו פ  見  1050b

1051 施 魔 法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相 關 名 詞

1051a ( k e s h e p ) 版 法

1051b 巫師

本 動 詞 與 其 相 關 的 名 詞 和 亞 喀 得 文 的

A raiapw，烏 加 列 文 的 ( 巫 術 ）意 思 相  

同 。出 現 六 次 ，僅 以 P ie l出 現 。分 詞 形 用  

了 五 次 。

出 埃 及 記 中 י 法 老 將 那 些 行 邪 術 的 人

納 爲 他 的 隨 從 顧 問 （出 七 11 ) 。這 些 人 和

博 士 （ ） ，術 士 （ ) 歸

在 同 一 ― 。

在 以 色 列 中 י 道 種 行 法 術 的 行 爲 是 違

法 的 。出 廿 二 1 7 出 現 了 本 字 的 陰 性 形 （

) ，而 申 十 八 10 — 長 串 名 單

中 也 有 其 陽 性 型 （m׳A：MA5/6p ) 。這 樣 的 人

是 要 處 死 刑 的 。

瑪 傘 西 的 罪 行 中 ，有 一 項 就 是 行 邪 術

( 代 下 卅 三 6 ) 。本 字 根 只 有 在 這 褒 是 以

限 定 動 詞 的 形 態 出 現 。

另 一 處 分 詞 的 用 法 在 但 二 2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就 和 法 老 王 一 樣 ，召 來 術 士 、用 法

術 的 （/wr/wmm/m ) 、 行 邪 術 的 （，as־A- • ·
) 以 及 迦 勒 底 人 （ ka id in i ) ° 

先 知 瑪 拉 蕋 瑭 見 在 末 日 ，這 些 行 邪 術  

之 人 將 和 犯 姦 淫 的 、起 假 誓 的 、虧 負 人  

的 י 以 及 欺 壓 荪 婦 、孤 兒 、寄 居 人 的 一 同  

被 審 判 （三 5 ) 。

行 邪 術 的 、巫 師 、算 命 的 、施

咒 的

本 陽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六 次 ，總 是  

以 複 數 形 出 現 （王 下 九 22 ; 赛 四 七 9 ， 

12 ; 彌 五 12 ; 鴻 三 4 〔二 次 〕 ） 。

巫 師 僅 見 於 耶 廿 七 9 
參 考 窨 目 ：D avies， T. W·, 
D ivination , a n d  D em onology, 1898, reprin t, 
K TA V , 1969.

R. L  A.

1052 （ 在 人 眼 前 ） 爲

、爲 合 宜 （斯 八 5 ) ; 茂 盛 （傅  

十 一 6 ) 參 亞 喀 得 文 /taiSrw 成  

功 ג  ·· k is h r im 1 技 巧 J ’· 氙 功 （傅  

二 21 ; 四 4  ) ; 利 益 （傅 五 10 ) 。

( 中 世 紀 的 希 伯 來 文 = 正  

確 又 合 宜 ，即 根 據 禮 儀 上 的 潔 淨 條  

例 爲 正 確 ，合 宜 ）

衍 生 詞

1052a 歌 唱 參

U T  19: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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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5 3 ב  ת כ  (k a ta b )

1052b ן רו ש ג  (k ish r^n ) 1 功 

1052c ר שו כי  捲線桿

G. L. A.

ב9 1053 ס  寫 、記 録 、發 記

衍 生 詞

1053a 筠 作 、文 件 、

佈 ^ ־ 僅 見 於 被 擄 及 被 擄 後 的  

經 卷 與  ·
1053b ?ת；ת ?  記 號 ，可 能

是 刺 青 （利 十 九 28 )

1053c 冲 神 文 件 、 寫 

下 的 事

Α δίαδ是 唯 一 作 寫 的 一 般 性 字 眼 ，且 用  

得 很 廣 。說 來 奇 怪 ，本 字 從 沒 出 現 在 創 世  

記 中 。摩 西 將 神 對 亞 瑪 力 人 的 咒 詛 寫 在 窗  

上 （出 十 七 14 ) 。神 親 自 寫 十 誡 （出 卅 一  

18 ) 。聖 經 也 特 別 說 到 摩 西 將 約 咨 （出 廿  

四 4  ) 、西 乃 山 上 制 定 的 法 則 （ 出 卅  

四 27 ) 、十 二 支 派 首 領 的 名 字 （民 十 七 2 
〜 3 〔Η 17—1 8 〕 ） 、曠 野 的 歷 程 （民 卅 三

2 י ( 律 法 「從 開 始 到 末 後 』 （申 卅 一  9 ，

2 4 ) 以 及 他 自 己 最 後 所 作 的 歌 （ 申 卅  

一  2 2 ， 24 ) ，統 統 都 寫 下 來 。很 可 能 申 卅  

一  9 和 2 4 指 的 是 整 本 摩 西 五 經 （參 申 廿  

八 5 8 〜 6 1  ; 廿 九 2 0 〜 2 1  ) ，不 過 有 些 批  

判 學 者 認 爲 指 的 只 是 申 命 記 —— 且 甚 至 對  

此 也 表 懷 疑 。

舊 約 其 它 部 分 有 多 處 談 到 寫 作 。約 逬  

亞 曾 寫 過 （密 廿 四 26 ) ，有 一 少 年 人 爲 蕋  

甸 寫 下 長 老 首 領 的 名 字 （士 八 1 4 ) ，撒 母  

耳 爲 以 色 列 寫 下 立 國 的 組 織 —— 其 他 人 ： 

先 知 、君 王 、文 士 和 平 民 百 姓 同 樣 也 寫 。 

從 列 王 紀 上 下 可 盾 出 當 時 猶 大 和 以 色 列 王  

宮 中 所 發 生 的 窜 都 被 記 錄 下 來 ，保 存 好 ， 

且 可 隨 時 査 閱 。這 類 記 載 始 於 所 羅 門 王  

( 王 上 ־1 ־ *一 41 ) ，一 直 到 猶 太 人 在 約 雅 斤  

時 被 擄 （王 下 廿 四 5 ) 。巴 比 倫 王 也 存 有  

類 似 的 記 錄 י 有 些 已 被 發 現 （W isem an, D. 
J ” Chronicles o f  the  Chaldean Kings, 
British M useum ， 1956 ) 。由 於 波 斯 王 也 存  

有 這 類 宮 廷 的 記 錄 ，所 以 末 底 改 才 倖 免 一  

死 。道 些 記 錄 就 像 現 代 的 會 議 記 錄 一 樣  י
讀 起 來 枯 躁 無 味 （斯 六 1〜2 ) 。聖 經 謎 般  

地 提 到 雅 煞 珥 害 ，可 能 也 就 像 逭 類 的 記

錄 。雅 煞 珥 道 個 字 （就 像 耶 镨 崙 ，申 卅 三  

26 ) 很 可 能 是 詩 歌 中 用 以 泛 指 全 以 色 列 的  

名 稱 。雅 煞 珥 锵 所 記 戦 的 也 許 就 是 以 色 列  

有 君 主 之 前 的 歷 史 ，就 像 後 來 記 錄 猶 大 及  

以 色 列 諸 王 祺 踉 的 編 年 史 一 樣 。全 本 聖 經  

中 只 有 窗 十 1 3 和 撒 下 一  1 8 提 到 雅 煞 珥  

褡 。這 本 雅 煞 珥 轡 和 同 名 的 次 經 沒 有 關  

係 。

根 據  R 。K. H arrison  的 說 法 ，Well- 
h a u s e n 在 他 那 個 時 代 還 主 張 猶 太 人 在 君 王  

時 期 之 前 沒 有 任 何 文 字 作 品 （H I O T ， 

頁 201 ) 。這 個 論 點 在 今 天 看 來 有 點 奇  

怪 ，但 這 也 讓 我 們 想 到 一 百 年 前 的 考 古 學  

是 多 麼 地 不 發 達 。主 前 三 千 年 前 不 久 ，蘇  

美 人 就 已 經 有 了 文 字 的 記 敝 ，埃 及 約 在 同  

時 亦 是 如 此 。到 了 亞 伯 拉 罕 的 時 代 ，文 學  

作 品 已 經 極 爲 豐 富 י 而 摩 西 旣 曾 受 過 埃 及  

文 的 訓 練 ，當 然 也 會 寫 埃 及 文 、希 伯 來 文  

和 亞 喀 得 文 ，可 能 還 會 何 利 文 （ H urrian  ) 
和 赫 文 （ H ittite  ) 。

有 人 推 論 ，雖 然 當 時 文 字 已 非 常 普  

遍 ，但 是 希 伯 來 人 卻 很 少 使 用 ，因 爲 和 米  

所 波 大 米 近 百 萬 塊 的 泥 版 ，以 及 埃 及 數 置  

繁 多 的 碑 文 與 蒲 草 紙 相 較 ，希 伯 來 人 所 留  

下 的 文 字 贸 在 太 少 了 。事 實 上 我 們 確 實 有  

些 所 羅 門 到 以 斯 拉 時 代 的 零 星 文 字 作 品 。 

但 是 從 以 斯 拉 以 後 就 非 常 少 ，直 到 死 海 古  

卷 的 時 期 。一 個 可 能 的 解 釋 是 ，使 用 字 母  

的 希 伯 來 人 是 將 文 字 記 載 在 蒲 草 紙 和 猷 皮  

上 。這 種 材 料 在 埃 及 （以 及 死 海 附 近 的 洞  

穴 ）很 容 易 保 存 י 但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雨 季 裏  

卻 很 快 就 會 腐 壞 。

F. F . B ru c e正 確 地 強 調 ，巴 勒 斯 坦 的  

希 伯 來 人 比 使 用 泥 版 魯 寫 的 埃 及 人 及 米 所  

波 大 米 居 民 更 佔 優 勢 。希 伯 來 人 有 一 套 字  

母 。一 個 人 如 果 要 學 亞 喀 得 文 ，就 得 記 上  

數 以 百 計 的 符 號 ，學 埃 及 文 要 記 的 符 號 也  

不 少 ；而 學 希 伯 來 文 卻 只 要 記 得 廿 二 個 字  

母 即 可 。B ru c e說 道 ： Γ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有  

了 字 母 ，才 使 各 階 層 的 人 都 可 能 會 讀 會  

寫 ；所 以 字 母 的 發 明 是 文 明 史 上 重 要 的 指  

標 。 』我 們 也 許 可 以 加 以 補 充 ：在 使 神 的  

話 語 廣 爲 人 知 上 亦 然 （17祀 am / ίΛβ
rev. ed·， 1963，頁  30 ) 。H a- 

r r i s o n 下 ~ 道״ 要 的 結 論 ： r 現 在 已 不 爾 再  

如 自 由 派 學 界 所 普 遍 接 受 的 ，假 設 大 部 分  

( 若 非 全 部 ）舊 約 的 寫 成 ，必 然 是 先 經 一  

大 段 口 傅 的 時 期 。 J ( H IO T י  頁 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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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窨 目  • Bruee, F . F . T he B o o ks  a n d  the  
Parchments^ 3d ed, Revell, 1962. Cerny, J M 
P aper a n d  B ooks in A ncien t E g y p ty Ares, 
1977. D river, G odfrey  R ., S em itic  W ri- 
ting ' From  P ictograph to A lphabetר rev. 
ed·， 1954. H IO T， pp. 201 — 207· W hite， 
W·， in Z PE B，V，pp. 9 9 5 -  1015·

R. L. H.

ת3כת'  見  1〇53c,
ת ע ?ו  見  1062a

1054 כתל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54a פ^ןל 屋 子 的 踏

A) ^תם* 1055 tto rn ) I 僅 以  N iphal 形 出

現 ：受 污 、 被 弄 腓 （ 亞 蘭 文

「 汚 點 J ; 敍 利 亞 文  

h a m ־1 被 弄 髒 J ; 亞 喀 得  

文 「覆 蓋 J )

1056 כתם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56a tE3^9?p ( m ik t a m )  7|t ^  i a
，和 合 作 金־״ 詩 j  ) 

專 有 名 詞 י 出 現 在 詩 篇 的 標 題  

中 ，意 思 不 詳 。相 關 的 字 眼 見  

sela

本 專 有 名 詞 用 於 六 篇 詩 篇 的 標 題 ，且  

總 是 與 『大 衛 的 J —起 出 現 （詩  

十 六 ；五 六 〜 五 九 ） 。這 六 首 詩 都 是 悲  

嘆 、哀 求 的 詩 ，其 中 四 首 的 標 題 說 明 其 歷  

史 背 景 ，是 大 衛 與 非 利 士 人 （五 六 ） 、掃  

羅 （五 七 ；五 九 ）和 亞 蘭 人 （六 十 ）的 爭  

戰 。若 本 字 是 出 自 ־1 遮 蓋 j 道 字 根 （參 亞  

瞎 得 文 ) ，？niAriSm意 思 可 能 就 是  

『遮 掩 』或 「贖 罪 J 之 詩 。也 有 人 認 爲 這  

字 的 意 思 是 雕־״ 刻 J ，有 如 刻 在 石 版 上 的  

碑 文 ，字 體 也 許 是 金 子 作 的 （ = 赀  

金 ） 。其 它 這 類 的 字 可 見 從 / 5 。

H. W.

1057 ם  כון  (k e te m ) 责 金

本 字 顯 然 是 源 自 努 比 亞 語 。埃 及 文 以  

音 節 害 寫 拼 作 י 暗 示 是 外 來 話 。但  

參 亞 暗 得 文 「金 匠 · I 。見 詩 四 五

19 ;赛 十 三 12 ; 箴 廿 9 י ;伯 廿 八 16
。五 12 ; 但 十 5

.G. L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תו 1058 כ
長 達 膝 +1058 כת'נתa

蓋 的 短 袖 衣 ； 像 视 衫 的 長  

袍 ，通 常 是 以 麻 布 製 成 （創 

卅 七 3 ; 撒 下 十 五 3 2 ; 赛 廿

( 21 二

亞 當 的 衣 服 是 用 獸 皮 製 成 的 （創  

三 2 1 ) 。女 人 也 穿 這 種 衣 服 （撒 下 十 

三 18 ; 歌 五 3 ) 。特 別 是 祭 司 也 穿 這 種 衣 

九 27 ; 利־月艮（ 出 廿 八 4  ; 廿 九 5 ; 州 

八 7 ; 十 5 ; 拉 二 69 ; 尼 七 69 ) ( 參 亞 

疼 得 文 或 ，一 種 由 Α:ζ7δ麻 

所 製 成 的 麻 衣 ，亞 蘭 文 和 希 伯 來 

。■文 同 ） 。本 字 希 臘 文 也 借 去 用 ， χιτώ ν

見  1058a ת ת ג נ

肩 膀 、肩 胛 骨 、 （山ח ה ^ 1059
的 ）斜 坡

(與 说 /:…？不 同 。·sTT/c^m是 包 

括 頸 部 和 肩 膀 ） 。人 的 肩 膀 ：撒 上 十 

七 6 ; 申 卅 三 1 2 、難 馴 野 猷 的 肩 頭 ：尼 九 

2 9、宰 殺 的 肩 肉 ：結 廿 四 4 、以 弗 得 的 肩 

帶 ：出 廿 八 7 、山 的 斜 坡 ：民 卅 四 1 1、聖 

。殿 旁 銅 盆 底 座 的 支 撐 物 ：王 上 七 3 0 
G· L· A·

1060 广 紛 如 以 環 繞 （ Piel ) 、 包 園

(帶 著 敵 意 ， H iphil )

衍 生 詞

J 王 冠 僅 見 於 以1060 רןרa
斯 帖 記

9 加 見 來 自 名*1060 סרb
詞 的 動 詞 

柱 頭 1060 ת̂： כc

見 1 〇6〇cן ו ת，פ

捣 、搞 細 僅 見 於 蔵 ש # 1061
廿 七  2 2 、·im -tik td sh  9e t-h a 9ew ll 

r 你 若 將 愚 妄 人 放 在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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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6 2 ת  ת כ  ( k a ta t )

中 捣 碎 J ( 直 譯 ）

衍 生 詞

1061a ש ^ן 臼 ?ן （箴 廿

七 22 )

1062 np；p 打 成 碎 片 、打 細

衍 生 詞

1062a 用 臼 捣 細 的

、昂 贵 的

106:2b קן?ו^ה 打 成 的 碎

片 4 見 於 赛 三 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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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 > 广〇 到 、 對 （ to  ) 、 在 （a t，
in  ) 、 關 於  ( in  re fe ren ce  
to  )   的 ( o f ) 、 被 （ by  )
等 最 近 的 翻 譯 偶 爾 也 作 從 （ from  )

雖 然 希 伯 來 文 （至 少 在 其 晚 期 ）擁 有  

許 多 介 系 詞 ，然 而 許 多 介 系 詞 的 功 能 仍 集  

中 在 四 個 字 首 ：^ ，" ，Γ 與 。其 中  

ί ״ 與 印 歐 語 系 的 與 格 （ dative ) 最 爲 接 近 。

( 本 文 大 部 分 根 據 B D B 的 條 目 ）

/ · 可 指 方 向 י 或 是 贸 際 物 體 的 移 動 方  

向 （ Γ 叫 我 回 到 我 本 鄕 本 土 去 J ，創  

卅 25 ) ，或 是 人 的 注 意 力 或 態 度 的 方 向 。 

詩 人 求 神 注 意 到 他 （詩 五 五 2 ) 。詩 人 也  

肯 定 他 的 靈 魂 不 會 被 撇 到 陰 間 （詩 十  

六 10 ) 。神 對 悖 逆 者 嗤 笑 （詩 二 4  ; RSV 
作  have in derision ) °

它 可 用 以 指 轉 變 或 變 化 的 方 向 或 結  

果 。神 用 亞 當 的 肋 骨 造 成 （in to  ) — 個 女 人  

( 創 二 22 ) 以 及 Γ 以 苦 爲 （for ) 甜 י 以 甜  

爲 （for ) 苦 J ( 赛 五 20 ) 的 用 語 是 明 顯 的  

例 子 。一 個 過 程 可 能 賦 予 一 物 一 種 新 的 特  

性 或 角 色 。植 物 可 給 人 類 『作 （for ) 食  

物 j  ( 創 一  29 ) 。有 一 個 利 未 人 接 下 服 事  

r 作 （for ) 米 迦 的 祭 司 J ( 士 十 七 13 ) 〇 

它 旣 表 達 空 間 上 的 位 脰 也 表 達 時 間 上  

的 所 在 。空 間 位 脰 的 用 法 如 『在 （a t ) 門 

前 j  ( 創 四 7 ) 與 『 在 （a t ) 密 抹 （ 赛  

十 28 ) ; 時 間 方 面 如 『在 （in ) 患 難 的 時  

候 j  ( 詩 九 9 ) 與 ז 在 （in ) 這 年 的 舂 天 J 
( 和 合 作 過 了 一 年 』 ，撒 下 一- ־1  1 ) 。

許 多 定 義 不 明 確 的 用 法 列 在 關 於 此 一  

意 義 下 。在 這 些 用 法 中 ，Γ 的 意 義 最 好 視  

爲 像 英 文 “ in reference to ” 那 樣 不 明 確  י
而 其 確 切 的 意 義 則 留 待 上 下 文 來 決 定 。亞  

伯 拉 罕 要 求 撒 拉 說 到 我 J ( 創 廿 1 3 ，和  

合 未 譯 ， 呂 本 作 『 提 到 我 ，你 總 要  

說 …… j  ) 。核 算 人 數 要 『關 於 （即 「根  

據 」 ）父 家 』 （民 一  2 ) 。

它 可 表 示 所 有 ，如 『你 家 中 的 （o f )  
人 j  ( 撒 上 二 33 ) 和 『你 的 （ o f  ) 子 孫 J 
( 王 下 十 30 ; 直 譯 兒 子 י 屬 （ to ) 你  

的 』 ） 。 此 種 『 屬 我 的 子 民 』 （ 出 十

九 5 ; 直 譯 『子 民 ，屬 （ to  ) 我 的 j  ) 的  

結 構 表 達 出 在 約 的 耍 求 之 內 ，神 與 祂 的 子  

民 的 特 殊 關 係 。

有 時 附 屬 形 組 合 詞 （ construct chain  ) 
在 文 法 上 很 累 赘 或 根 本 不 可 能 ，道 時 可 用  

Γ 來 表 達 逭 種 附 屬 關 係 。尤 其 是 當 作 者 想  

要 讓 被 擁 有 之 物 是 非 限 定 （ indefinite ) 
時 ，它 特 別 有 用 （例 如 『兩 個 僕 人 ，屬 

( to  ) 示 每 的 J 意 即 示 每 的 衆 僕 人 中 的 兩  

個 ，王 上 二 39 ) 。

被 動 動 詞 的 主 詞 可 用 這 種 方 式 引 出 ：

「願 亞 伯 拉 罕 蒙 （ by ) 神 賜 福 J ( 創 十 四  

1 9 ，和 合 作 願 神 賜 福 與 亞 伯 拉 罕 J ) 。 

純 由 現 象 上 看 ，有 些 動 詞 的 直 接 受 詞 有 Γ 
爲 其 標 記 ：『你 仇 敵 將 使 你 窘 迫 』 （申 廿  

八 53 ; 即 將 製 造 窘 迫 對 （ for ) 你 J ) ，

״ ־ 拯 救 我 們 J ( 魯 十 6 ; 「 施 拯 救 爲  

( for  ) 我 們 i  ) 。這 在 亞 蘭 文 中 屬 常 見 。

與 不 定 詞 連 用 ，可 指 目 的 （ 『生 有 時  

[ 直 譯 ：爲 生 產 之 時 ] J ，傳 三 2 ) 、結  

果 （ Γ 好 使 你 們 [ so as to  ] 遵 行  敬

畏 j ，申 八 6 ，和 合 未 譯 ，但 意 義 在 ） ， 

表־״ 關 於 』的 不 定 詞 （ 『不 要 走 得 很 遠 [ 直  

譯 ：不 可 遠 ， 明 於 走 這 方 面 ] J ，出 

八 2 8 ，和 合 未 譯 י 但 意 義 在 ） ，或 受 格 的  

不 定 詞 （ Γ 開 始 多 起 來 [ begin to 

m ultiply ] J ，倉0六  1 ) 。

/ · 還 有 一 個 意 義 ，烏 加 列 文 有 此 用  

法 ，現 在 許 多 人 認 爲 希 伯 來 文 也 有 ’就 是  

從 （ from  ) 。G o r d o n 說 烏 加 列 文 介 系 詞 最  

有 意 思 的 現 象 就 是 6 與 / 都 有 從 的 意 義  

( U T  10 : 1 ) 。詩 八 四  11 [ Η  12 ] 即 爲  

一 例 （直 譯 ：Γ 祂 不 取 回 好 處 ，從 行 動 正  

直 的 人 j  ) ，還 有 密 三 1 2「從 （Γ  ) 以 色  

列 衆 支 派 J 與 密 四 4  Γ 從 （ mfn ) 各 支 派 J 
平 行 亦 可 裔 出 此 點 。D a h o o d 在 詩 腐 中 另  

舉  了  一״ 些 例 子 （ AB， $11， 
頁 394 ) 。H o lla d a y 的 字 典 未 提 到 這 種 用  

法 ，但 他 確 實 承 認 本 字 有 強 調 和 斷 言 性

( asseverative ) 的 用 法 （編 按 ：見  H C H L  

頁 1 7 0，其 中 斷 言 性 用 法 舉 詩 一 三 五 1 1 爲  

例 Γ 就 是  西 宏  J ，但 亦 表 示 仍 有

討 論 之 餘 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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א (1〇י) 1 ל 0 6 4

1064 不 ל־א  、無

是 希 伯 來 文 表 達 顼 苡 之 否 定  

( factual negation ) 的 首 要 字 觉 ’而  

是 表 達 可 能 之 否 定 （ po tential negation ) 的  

典 型 用 字 。其 他 否 定 詞 則 較 少 用 來 表 逹 取  

资 之 否 定 （例 如 ，《)咖 、心 / 與 67? ) 。本  

文 首 先 查 考 历 ’句 法 上 的 功 能 ，其 次 再 硏 究  

本 字 所 表 達 之 一 些 神 擧 上 1& 要 的 否 定 想  

義 °
主 要 的 句 法 上 （syntactical ) 功 能 。炻 ’ 

表 達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的 否 定 。它 用 來 否 定 涵  

蓋 所 有 時 間 的 一 般 性 陳 述 。有 福 之 人 不 行  

在 惡 人 的 計 謀 中 （詩 一  1 ) ; 此 外 ，他 要  

像 一 棵 樹 ，葉 子 也 不 枯 乾 （詩 一  3 ) 。它 

否 定 過 去 的 陳 述 （ Γ 我 没 有 [ did no t ] 呼  

喚 你 』 ，撒 上 三 6 ) 、現 在 的 陳 述 （ 「我  

不 是 [ a m no t ] 先 知 J ，摩 七 1 4〔許 多 人  

認 爲 這 是 過 去 式 ，但 有 許 多 其 他 可 能 的 說  

法 。R. L. H . 〕 ） ，及 未 來 的 陳 述 （ ז 其  

內 必 永 無 （ will never ) 人 煙 J י 赞 十  

三 2 0 ) 。它 也 用 在 強 調 的 未 來 否 定 句 中  

( Γ你 們 一 定 不 （shall n o t ) 死 J י 創  

三 י 4 和 合 作 Γ 你 們 不 一 定 死 J ) 。它 否  

定 表 屬 性 的 形 容 詞 י 如 Γ 兒 子 ^ 無 智 恝  

的 』 （何 十 三 1 3 ) 和 『道 路 ’ 不 善 的 』

( 詩 卅 六 4 ) 。

它 可 用 於 一 個 表 強 調 的 否 定 命 令 中 ：

Γ 不 可 殺 人 J ( 出 廿 13 ) 。溫 和 的 否 定 則  

用 ，a / 加 弱 祈 使 （ 」 ussive ) 語 氣 。希 伯 來  

的 命 令 句 （im perative ) 從 未 用 否 定 。历 ’ 
用 於 否 定 的 結 果 性 子 句 ，如 出 廿 八 4 3 『好  

使 他 們 不 （即 ：免 得 他 們 ）擔 罪 J 。 後  

面 接 Γ 帶 不 定 詞 ，表 示 某 斟 不 能 或 不 該 發  

生 （例 如 Γ 只 是 不 能 趕 出 』 ，士 一  19 ; 及  

『我 們 不 可 题 』 ，摩 六 1 0 ) 。用 作 否 定 副  

詞 時 ，它 可 指 否 認 或 拒 絕 （士 十 二 5 ) 。 

它 也 可 用 於 問 句 中 ，如 豈־״ 不 」 ， ז 我 豈  

能 不 愛 惜 呢 ？ J ( 翕 四 11 ) 。亦 有 雙 重 否  

定 之 用 法 （番 二 2 ) 。

Ζδ，用 於 一 些 否 定 的 複 合 字 ·· V /δ ״ ，沒  

有 （ w ithout ) ;  Λό/d ’ ，難 道 不 ？ ； ννδ/δ’ 
，若 非 ；" 仿，，好 似 不 是 ；Γ /d’，沒 有  

( w ithout ) · ״ ״ ;·m/d’ י 若 不 。

一 些 神 學 上 重 要 的 否 定 意 義 。哲 學 家  

已 有 一 段 長 時 間 用 否 定 的 語 言 來 描 述 神 超  

越 的 厠 性 。聖 經 中 用 ίδ，的 否 定 句 常 是 描  

述 神 。神 超 越 人 ：Γ 神 非 人 J ( 民 廿

三 19 ) 。神 超 越 人 的 能 力 ，特 別 是 道 徳 方  

面 的 能 力 י 其 程 度 之 深 使 人 不 能 聩 見 神 而  

仍 能 存 活 （出 卅 三 20 ) 。神 是 不 改 變 的 ； 

祂 的 性 情 不 改 變 （瑪 三 6 ) 。聖 經 說 到 神  

的 信 贸 不 改 變 י 特 別 言 及 祂 的 約 （詩 八 九  

3 3 〜 3 4  ) 。神 與 人 相 近 （ ] ־״ 我 ] 不 也 是  

遠 處 的 神 嗎 ？ 』 ，耶 廿 三 23 ) 暗 示 祂 無 所  

不 在 。神 不 受 有 限 （或 無 限 ）空 間 的 限 制  

( 王 上 八 27 ) 。神 也 不 受 時 間 拘 束 （詩 一  

〇 二 27 ) 。神 的 聖 潔 表 現 於 祂 不 容 許 惡 在  

祂 眼 前 （詩 五 4 〜 5  ) 。

還 有 一 些 値 得 注 意 的 否 定 用 法 。有 些  

是 描 述 偶 像 的 無 力 ：偶 像 被 擄 時 沒 有 能 力  

( 即 『他 們 不 能 J י 赛 四 六 2 ; 他 們 不 能  

移 動 ， 不 能 回 答 י 不 能 拯 救 ， 赛 四  

六 7 ) 。扱 後 ，在 大 衛 之 約 中 י 希 伯 來 人  

有 一 天 要 住 在 一 個 地 方 ，不 再 受 擾 害 或 苦  

窖 （撒 下 七 10 ) 。聖 約 的 信 贲 也 不 從 大 衛  

王 朝 轉 離 （撒 下 七 15 )
有 時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經 文 不 確 定  

是 历 ’ （不 ）還 是 纪 （對 他 ） （例 如 伯 十  

三 15 ; 和 合 作 我 雖 無 指 望 』 ，K J V 作  

Γ 我 要 信 任 他 J ，即 對 他 ） 。遇 到 這 種 情  

況 則 得 要 靠 上 下 文 、譯 本 及 一 般 的 神 學 觀  

念 來 決 定 。

ב 1065 א ל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65a ( t o r 乾 旱 （何

十 三 5 )

1066  你 ，幻 是 疲 倦 的 、憂 傷 的 、 

被 觸 怒 的

衍 生 詞

I0 6 6 a 辛 ת^אדזן·  勞 、銀

— ן

t e w 指 身 體 或 心 理 的 疲 倦 ’在 詩 體 的  

比 喩 用 法 中 ，則 嫌 有 二 者 。描 寫 奔 跑 者 身  

體 上 的 疲 乏 即 用 本 字 （耶 十 二 5 ) ° 所 多  

瑪 人 因 找 不 著 羅 得 家 的 門 而 身 體 疲 乏 （創  

十 九 Π ) 。聖 經 嘲 諷 摩 押 人 因 多 拜 偶 像 而  

身 體 疲 乏 （寶 十 六 12 ; 參 箴 廿 六 15 ) ° 

心 理 上 的 疲 乏 表 現 在 許 多 方 面 。如 約  

伯 的 沮 喪 （伯 四 5 ) 與 厭 煩 （伯 四 2 ) ° 

埃 及 人 厭 惡 喝 尼 羅 河 腥 臭 的 水 （ 出 

七 1 8 ) ，而 神 也 厭 惡 希 伯 來 人 虛 有 其 表 的  

宗 敎 儀 式 （赛 一  14 ) 。在 詩 體 的 比 喩 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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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 1068 לאד

中 י 被 乾 旱 侵 襲 的 地 土 亦 用 疲 乏 來 形 容  

( 詩 六 八 9 ) 。

惯 用 語 r 對 某 事 疲 倦 』 ，常 用 作 爲 一  

種 戲 劇 性 的 詩 體 方 式 ，來 斷 言 使 人 倦 乏 之  

事 多 到 難 以 忍 受 。希 伯 來 人 因 「過 多 的 J 
異 敎 人 士 提 供 宗 敎 上 的 意 見 而 感 到 疲 倦  

( 赛 四 七 13 ) 。耶 利 米 想 含 忍 神 忿 怒 的 信  

息 ，但 逭 超 過 他 所 能 承 受 的 （耶 六 11 ) 。 

神 自 己 因 再 三 寬 容 而 感 厭 煩 （ 耶 十  

五 6 ) °

辛 勞 、銀 難 、不 幸  

主 要 指 疲 乏 的 锻 因 。例 如 希 伯 來 人 在  

曠 野 的 艱 難 （出 十 八 8 ; 民 廿 י ( 14 歸 回  

的 希 伯 來 社 圆 所 避 遇 的 苦 難 （尼 九  י ( 32

及 神 對 祂 罪 惡 百 姓 所 施 的 密 判 （ 哀 

三 5 ) 。與 此 相 對 的 是 聖 經 稱 虛 假 的 宗 敎  

儀 文 也 使 神 厭 煩 （瑪 一  13 ) 。

A. B.

ס 1067 々  遮 掩 僅 見 於 撒 下 十 九

4 『王 蒙 綦 臉 J 

ט א > 見  1092a

1068 7 אד ( ל ’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68a 1אזי מל  (maVak ) 報 信 者

、代 表

1068b !ה אכ ^ מ  工 作

、平 情

1068c +ת כו א ^ מ  信 息

僅 ^ 於 該 一  13

報 信 者 、代 表 、朝 臣 、天 使  

״ ־ 報 信 者 』 一 字 不 能 完 全 表 達 舊  

約 τηαΓάΑ:的 工 作 ，逭 包 括 了 ⑴ 傅 信 息 ， 

⑵ 執 行 其 他 一 些 特 定 的 使 命 י 以 及 ⑶ 或 多  

或 少 以 正 式 的 身 份 代 表 差 派 他 的 人 。有 人  

間 的 和 超 自 然 的 י 後 者 則 包 括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即 主 的 使 者 ） 。

人 間 的 使 者 。人 間 的 τηαΓάΑ: 可 以 是  

一 位 傅 信 者 （创 卅 二 2 ) 。信 息 種 類 則 不  

定 。他 們 可 能 報 好 消 息 （撒 上 六 2 丨） 、恐  

嚇 （王 上 十 九 2 ) 、或 請 求 （民 廿 14 ; 廿  

二 5 ; 士 七 24 ) 。不 過 本 字 亦 用 於 因 其 他  

目 的 而 被 差 逍 的 朝 臣 或 家 臣 。他 們 可 能 是  

探 子 （逬 六 25 ) 或 殺 手 （撒 上 十 九 11 ; 
王 下 六 32 ) 。大 衛 派 Γ 使 者 J!去 召 拔 示 巴

1 — 4 )。m W A rim 也 可 指 外 交־來 （撒 下 

代 表 （ 12〜 1 4 ; 撒 下 五 11 ; 王 上

° ( 廿 2
人 ，特 別 是 先 知 ，可 作 傅 報 神 信 息 之 

人 。對 先 知 而 言 ，本 字 暗 示 ，他 是 神 的 正 

〜式 代 表 且 帶 有 祂 的 信 息 （代 下 卅 六 15 
16 ;該 一  13 ) 。大 衛 被 稱 作 『神 的 天 使/ 

一 個 可 能 的 解 釋 是 就 著 大 衛 代 表 י 使 者 JI 
神 某 些 特 別 的 靥 性 來 說 ，他 代 表 神 。逭 些 

劂 性 有 ：良 莕 （撒 上 廿 九 9 ) 、智 慧 （撒 

下 十 四 17 ) 、或 被 人 期 待 施 恩 （撒 下 十 九 

2 7)。以 费 亞 逬 中 人 見 神 的 使 者 爲 軟 弱

。( (费 四 二 19 
超 自 然 的 使 者 。 （本 段 只 論 m ai’SA: 

不 論 及 更 廣 的 天 使 論 。 ）超 自 然י這 個 字 

的 傅 信 者 與 人 間 的 傅 信 者 作 的 荜 大 致 相  

同 。主 要 的 可 能 是 傅 帶 信 息 （亞 一  9 ; 五 

5)。他 們 更 常 執 行 特 別 的 使 命 ，諸 如 保 守 

人 所 作 的 努 力 ，像 是 爲 以 撒 娶 親 （創 廿 四 

4 0)或 在 曠 野 保 護 希 伯 來 人 （ 出 廿  

; 三 20 ) 。他 們 執 行 審 判 （撒 下 廿 四 17 
、( 17〜詩 七 八 49 ) 、拯 救 （創 十 九 12

。( 11 及 保 護 （詩 九 一 

有 一 個 特 殊 的י超 自 然 的 使 者 / 天 使 

展 現 出 神 榮י功 能 ，就 是 因 著 他 們 的 出 現 

耀 的 一 部 分 （創 廿 八 12—17 ; 參 赛 六 ，結 

一 ，啓 四 6 〜 8 中 的 天 使 ，及 至 聖 所 中 的 噻 

璐 啪 ） 。此 外 他 們 還 主 動 讚 美 神 （詩 一 四

。(八 2 ; 參 赛 六 3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 天 使 。與 其 他 使 者 功 

能 相 同 。他 帶 來 喜 訊 （創 十 六 1〇一 13 ) 及 

昝 吿 （士 五 23 ) 。他 執 行 特 殊 的 使 命 ’如 

審 判 （王 下 十 九 35 ; 詩 卅 五 5 〜 6  ) 及 拯 

救 （創 廿 二 11 ··詩 卅 四 7 ) 。他 也 可 被 稱 

9 ;參 第 作 י 3 Γ 神 的 天 使 』 （士 十 三 6 

節 ） ，不 過 這 頭 銜 並 非 他 獨 有 。惟 有 他 爲 

。(5〜人 向 神 代 求 （亞 一  1 2 ; 三 1 
關 於 其 身 份 已 有 許 多 討 論 。他 看 來 像 

因 爲 凡 見 到 他 的 都 驚 奇 他 們 見 到 神י是 神 

且 他 以 第 一 人 稱 說22 ) י〜了 （ 士 十 三 21 
6 ; 士 י 到 神 （ 創 十 六 10 ; 出 三 2 

二 1 ) 。他 被 認 爲 是 道 成 肉 身 以 前 的 蕋 

因 爲 職 任 相 似 ，特 別 是 上 述 代 求 的 職י督

任。

工作  '  職 務 、手 藝 、货 物 、財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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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m) ם א 1 ל 0 6 9

m .te ’A:a像 英 文 的 w ork , 可 指 工 作 、 

工 作 所 獬 的 技 巧 或 工 作 的 結 果 ：作 品 。與  

強 調 工 作 艱 苦 費 力 的 字 眼  

相 比 ，本 字 強 調 與 技 巧 及 利 益 有 關 的 工  

作 。

所 有 的 工 作 在 每 週 的 安 息 日 （出 廿 9 
〜 10 ) 及 節 期 時 的 安 息 日 （利 十 六 29 ) 都  

被 禁 止 。神 自 己 在 安 息 日 不 工 作 （創 二 1 
〜 2 )  °

至 於 明 確 的 項 目 י 可 指 手 中  

特 別 的 工 作 或 計 剷 （尼 五 י ( 16 或 是 一 個  

例 行 或 習 惯 性 的 工 作 ，即 一 個 人 的 琪 、工  

( 創 卅 九 11 ··箴 十 八 9 ) 。它 指 君 王 的 琪  

( 撒 上 八 16 ) 及 王 室 官 貝 （王 上 九 23 ) 
的 事 務 。

當 神 賦 與 人 超 自 然 的 技 藝 ，來 作 會 幕  

巧 妙 的 手 工 時 י ז 工 ·1指 的 是 純 熟 的 手 藝  

( 出州 一־  3 ，和 合 ··巧 工 ） ，而 所 羅 門 因  

建 聖 殿 锯 要 巧 工 則 引 進 腓 尼 基 的 工 匠 來  

( 王 上 七 14 ) 。

工 作 的 結 果 ，不 管 精 巧 與 否 י 都 是 用  

這 個 字 。摩 西 看 見 會 幕 一 切 精 巧 的 “ 工 ”

( 出 三 九 43 ) 。它 也 可 以 指 一 般 的 財 產 ， 

不 論 其 是 否 具 有 特 殊 的 技 巧 或 價 値 （例 如  

撒 上 十 五 9 ， ז 凡 下 賤 的 J ，呂 本 ：『凡  

下 賤 的 物 J ; 另 參 出 廿 二 ( י 11 8 。 

參 考 書 目 ：F underbu rk , G· B·， “ A ngel，” 
in ZPEB I，pp. 160—66_

A. B .

1069 爲 לאם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69a 1אם־> ( l t9 o m ) ם  י או ^
( l e9d m ) ( 列 ） 國 、 （ 列 ） 

民

閃 語 字 根 （如 阿 拉 伯 文 聚  

集 j  ) 顯 示 本 字 的 意 思 可 能 是 ז  一 起 j ， 

即 視 爲 一 體 的 平 民 百 姓 。本 字 亦 見 於 烏 加  

歹!1 文 ( U T  19 :n o  1346 ) ， G ird lestone ( 
S O T ，1 9 7 5， 頁  257 ) 將  譯 爲 種

族 。不 過 ，本 字 是 用 來 指 各 個 階 層 之 民  

( 詩 四 四 14 ; 箴 ^ - 一  26 ) 。

創 廿 五 2 3 ，利 百 加 被 吿 知 ：兩 國  

( 於 夕 如 ）在 她 腹 中 ，而 兩 族 （广 ) 

要 由 她 身 上 出 來 ，一 個 要 比 另 一 個  

強 。以 撒 的 後 裔 會 組 成 兩 個 不 同 的 民 族 ， 

各 具 特 性 。在 創 廿 七 2 9 ， 看 起 來  

幾 乎 是 的 同 義 字 。其 中 所 表 達 的

思 想 是 合 成 一 群 又 各 顯 其 特 色 的 各 族 會 對  

亞 伯 拉 罕 的 子 孫 表 示 尊 崇 。

詩 篇 中 爲 י 與 汾 仍?׳< （四 四 2 )
及 ( 詩 七 7 ) 的 平 行 同 義 字 。詩  

六 七 中 這 三 個 字 都 用 來 表 達 作 者 盼 望 所 有  

的 人 ，不 論 何 種 關 係 或 個 性 ，都 來 讚 美  

主 。在 箴 言 及 以 赛 亞 害 ，平 行 的 語 句 顯 示  

本 字 的 意 義 由 其 同 義 字 來 界 定 ，但 是 本 字  

的 主 要 意 義 仍 在 ，即 歸 屬 各 種 族 群 之 所 有  

的 人 。逭 淸 楚 讓 人 認 爲 人 類 爲 一 髋 而 又 各  

有 其 特 殊 之 處 。

G. V. G.

*ב ? 見  1071a

1070 76 ^לבא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70a 6 ?י》）7״ 以 獅 子 僅 見 於 詩

五 七 5 的 片 語 《α/λίΛ? 的 狄  

b 5 ’ im 及 י  滴 二  \3  * lib ’5 t5yw  
1070b יא?^ 母 獅 僅 見

；̂ 結 十 九 2 
1070c יביא־!־? 獅 子 （ 在

R S V 中 常 譯 作 母 獅 ）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字 是 ( 源  

自 ? ) ， 烏 加 列 文 /如 ， 阿 拉 伯  

文 ，可 能 是 希 臘 文 /eon的 字 源 。

ίά6ΐ，常 用 來 象 徵 人 的 強 猛 （創 四  

九 9 ; 民 廿 三 24 ) ; 神 在 行 審 判 （何 十 三  

8 ) 或 毀 壞 中 （赛 卅 6 ) 的 強 猛 。神的大能  

甚 至 勝 過 大 能 的 獅 子 （伯 四 11 ) 。其 他 對  

獅 子 的 稱 呼 尙 有 " /办， ’办 片 仏 /吵 说 和  

shaha l °
A. B.

强 ?הב1♦ 1071 奪 （ Piel ) 、 變

聰 明 （ N iphal )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071a !לב (teb) י ל^כ  (lebab)
心 、悟 性

1071b +ה לנ  辦 吻 心  

1071c 1Π9?1? ( T b i b a ) 斜 

107id כ+  לג  作 6沅6) 烤 餅 來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י 傜 以 P ie l形 式 出  

現

励 詞 伝 6«6源 自 名 詞 财 （歌 四 י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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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 5 ב > (labab)

譯 爲 奪־״ 了 我 的 心 J ( K J V 、R S V 、和 合  

本 ）及 「 使 我 心 跳 加 速 j  ( N A S B ) 。 

B D B 以 爲 可 能 是 『 被 激 動 j  
( encouraged ) °

變 聰 明 這 意 思 配 合 本 字 用 於 N ip h a l的  

唯 一 經 文 （伯 一- ־1  12 ) 。

β δ ， β δ ό δ 心 、悟 性 、心 智 （也 用 於 惯  

用 語 『將 心 放 在 ……之 上 j ，意 思 是 「想  

到 』或 「想 要 』 ）

β δ 具 體 的 意 義 指 內 臟 器 官 及 與 其 類 似  

的 物 體 位 ® 。但 其 抽 象 意 義 心 卻 最 聖 經 中  

代 表 人 整 個 內 在 或 非 物 質 部 分 的 諸 字 中 含  

意 最 豐 宮 的 一 個 。聖 經 文 學 中 ，最 常 用 本  

字 代 表 一 個 人 非 物 質 的 人 格 功 能 י 其 包 含  

的 範 圍 也 最 廣 ，因 爲 在 聖 經 中 ，幾 乎 人 的  

每 一 項 非 物 質 功 能 都 被 說 成 是 心 。

很 少 用 來 指 具 體 物 體 上 的 意 義 。描  

述 拿 八 （撒 上 廿 五 3 7 ) 及 約 蘭 （王 下  

九 24 ) 之 死 的 經 文 有 可 能 是 指 身 體 器 官 。 

這 身 體 器 官 亦 決 定 了 亞 倫 胸 牌 的 位 ® ( 出 

廿 八 29 ) 。詩 卅 八 9 可 能 是 指 心 臟 的 跳  

動 。物 體 的 「內 在 j 用 『心 J 來 表 達 。海  

心 中 的 深 水 凝 結 （出 十 五 8 ) · 西 乃 的 火 焰  

沖 上 天 的 心 （申 四 11 ) 。用 心 來 指 神 所 賜  

的 生 命 原 則 י 可 能 與 伯 卅 四 14〜 1 5 所 說 的  

若 祂 收 回 祂 所 給 的 心 J ( 意 譯 ）最 合 。

絕 大 多 數 的 用 法 是 籠 統 指 人 內 在 非  

物 質 的 本 性 י 或 是 較 明 確 指 傳 統 所 認 爲 的  

人 格 的 三 種 功 能 ：感 情 （ em otion ) 、思 想  

( thought ) 、意 志 （ will ) 中 的 一 個 。

就 內 在 本 性 而 言 可 י 指 一 些 人 本 性  

中 較 不 明 確 或 較 隱 藏 的 部 分 ，與 較 外 顯 的  

部 分 相 對 。它 可 視 爲 外 面 的 人 在 裹 面 的 思  

考 ，反 省 （箴 廿 七 19 ; R S V 作 m ind ) 。 

雅 歌 的 女 主 角 身 雖 熟 睡 ，但 心 卻 醒 י 可 能  

是 指 她 作 夢 （歌 五 2 ) 。像 『你 的 心 爲 何  

將 你 逼 去 ？ 』 （伯 十 五 12 ) 這 樣 的 句 子 ， 

正 是 以 心 與 人 的 其 它 部 分 作 對 比 。但 在 另  

外 一 些 經 文 中 ，心 卻 代 表 人 整 個 的 本 性 、 

性 情 י 旣 指 內 在 也 指 外 在 （王 上 八 23 ; 詩  

九 1 ) 〇

與 上 述 密 切 相 關 的 是 ，β δ 以 強 調 的 語  

氣 指 人 （參 等 類 似 的 用  

法 ） 。瘟 疫 不 只 降 在 法 ^ 身 上 ，也 降 在 他  

的 心 上 （出 九 1 4 ) 。故 雅 各 偷 了 拉 班 的  

心 · 可 能 是 強 調 拉 班 爲 雅 各 實 際 動 作 而 非  

內 心 詭 詐 的 對 象 （創 卅 一  2 0 ; 參 RSV

『雅 各 智 取 拉 班 』 ） 。照 樣 ，決 斷 的 胸 牌  

放 在 亞 倫 心 上 ，可 能 是 強 調 亞 倫 負 有 決 斷  

之 责 ，也 是 指 身 體 部 位 （出 廿 八 29 ) 。與  

此 相 近 的 是 心 的 反 身 用 法 ：『加 添 心 力 』

( 原 作 『使 你 的 心 再 振 作 ，創 十 八 5 ;
『使 你 的 心 有 力 量 ，士 十 九 5 ) 。

情 感 的 各 層 面 都 算 是 心 的 功 能 。正 面  

的 情 感 有 ：哈 拿 的 心 快 樂 （撒 上 二 1 ) ， 

尋 求 主 的 人 心 亦 當 如 此 （代 上 十 六 10 ) 。 

愛 可 能 以 心 爲 主 ，因 爲 大 利 拉 抱 怨 參 孫 的  

的 心 不 同 她 在 一 起 （士 十 六 1 5 ) 。押 沙 龍  

偷 了 全 國 希 伯 來 人 的 心 ，使 他 們 都 效 忠 他  

( 撒 下 十 五 6 ) 。雅 各 得 知 約 瑟 還 活 著 ， 

興 奮 過 度 致 使 心 昏 厥 無 力 （創 四 五 2 6 ) 。 

惯 用 語 ־》 對 心 說 話 』意 爲 安 慰 j ，表 示  

心 是 接 受 安 慰 的 地 方 （創 卅 四 3 ; 赛 四 十  

2 ) 。

至 於 負 面 的 情 感 ，憂 傷 是 『心 的 災  

禍  j  ( 尼 二  2 ; RSV ， sadness o f  h eart ) ° 
大 衛 懊 悔 割 下 掃 羅 的 衣 襟 是 用 『他 的 心 擊  

打 他 J 來 表 達 （撒 上 廿 四 6 ; 參 撒 下 廿 四  

10 ) 。神 後 悔 造 人 ，這 後 悔 是 在 心 中 （創  

六 6 ) 。 人 心 因 受 壓 而 破 碎 （ 詩 卅  

四 1 8 ) 。輕 視 （撒 下 六 1 6 ) 、嫉 妒 （箴  

廿 三 17 ) 及 忿 怒 （箴 十 九 3 ) 全 都 是 心 的  

功 能 。

和 心 中 恐 懼 或 勇 敢 有 關 的 慣 用 語 非 常  

多 ，値 得 分 開 討 論 。恐 懼 的 表 達 方 式 如  

下 ：心 會 「跑 出 去 」或 『離 開 j  ( 創 四 二  

28 ; 和 合 作 「提 心 吊 膽 J ) 心 會 「向 下  

掉 j  ( 撒 上 十 七 32 ; 和 合 作 『膽 怯 J ) 。 

使 人 喪 牖 是 攔 阻 心 J ( 民 卅 二 ( י 9 7 。 

害 怕 是 發 生 在 心 離 棄 j 它 的 人 （詩 四 十  

12 ) 或 「消 化 J ( 書 十 四 8 ) 時 。心 顗 抖  

所 代 表 的 可 從 神 的 百 姓 在 審 判 時 全 然 喪 膽  

( 申 廿 八 65 ; 參 撒 上 廿 八 5 ) ，到 以 利 掛  

應 神 的 約 櫃 （撒 上 四 1 3 ) 。另 一 方 面 ’
Γ 獅 子 的 心 J 指 的 是 勇 敢 （ 撒 下 十  

七  10 ) °
思 想 亦 可 歸 在 心 的 功 能 裏 。在 此 情 況  

下 ，本 字 較 常 譯 爲 心 智 J 或 ז 悟 性 ■ I。
Γ 把 心 放 在 ……之 上 』 （留 心 ）意 思 可 以  

是 Γ 注 意 J ( 出 七 23 ) 或 『看 爲 重 要 J 
( 撒 下 十 八 32 ) 。創 造 性 的 思 想 也 是 心 的  

功 能 。惡 謀 亦 由 心 而 出 （創 六 5 ) 。和 合  

將 Γ 凡 來 到 所 羅 門 心 中 的 J 譯 爲 「凡 他 心  

中 所 要 作 的 』 （代 下 七 11 ) 。

心 也 是 智 慈 與 悟 性 的 所 在 。聖 經 提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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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聰 明 的 心 J ( 王 上 三 12 ) 及 『心 的 智  

慈 j  ( 箴 十 六 23 ; 和 合 作 「 智 魅 人 的  

心 j  ) 。這 些 惯 用 語 給 人 的 感 受 可 以 強 到  

一 個 程 度 ，使 得 心 幾 乎 成 爲 心 智 （ m ind ; 
代 下 九 23 ) 或 意 識 （ sense ; 箴 一- ־1  י 12 

和 合 作 Γ 智 恝 J ) 的 同 義 詞 。心 也 有 感 受  

( perception ) 和 知 覺 （ aw areness ) 的 功  

能 י 如 以 利 沙 的 心 （即 以 利 沙 感 受 的 部  

分 ，R S V 作 spirit ) 隨 越 哈 西 而 去 （王 下  

五 26 ) 。心 是 思 想 和 理 智 （in tellect ) 的 所  

在 ，所 以 會 受 騙 （赛 四 四 2 0 ，R S V 作 mi- 

nd ) 0
心 也 是 意 志 之 所 在 。作 決 定 可 以 用  

r 把 心 安 置 於  之 上 J 來 形 容 （代 下 十

二 14 ) 。 r 不 是 我 的 心 』意 思 是 「不 是 我  

的 意 願 』 （民 十 六 28 ) 。示 劍 人 的 心 歸 向  

亞 比 米 勒 （士 九 3 ) 。將 作 決 定 的 能 力 除  

掉 是 用 Γ 使 心 剛 硬 J 來 形 容 （出 十 1 ; 逛  

Η- — 20 ) 。與 上 述 關 係 密 切 的 是 視 心 爲 道  

德 意 識 的 所 在 。公 義 是 「心 完 整 無 缺 J 
( 創 廿 5 ) 。道 德 改 革 是 ז 將 心 安 正 』

( 伯 ־1  ̂ 一  13 ) 。心 也 是 道 德 上 的 罪 惡 之 所  

在 （耶 十 七 9 ) 。

人 個 性 的 傾 向 可 視 爲 一 個 人 比 較 長 久  

的 人 格 模 式 。一 些 典 型 位 於 心 中 的 傾 向  

有 ，慷 慨 （樂 意 給 的 心 ，出 卅 五 5 ) 、驕  

傲 （心 髙 氣 傲 ，代 下 廿 六 16 ) 及 信 心 （堅  

定 的 心 ，詩 七 八 8 ) 。

l i b b &  心

K B 作 『暴 怒 』 。僅 見 於 結 十 六 30 ’ 

意 義 不 詳 。可 能 是 的 變 體 字 °

r b ib a 餅 的 一 種

可 能 是 薄 煎 餅 （ BDB ) 或 心 型 餅  

( KB ) ( 撒 下 十 三  6 ，8 ， 10 ) °

libbeb
來 自 名 詞 的 P ie l動 詞 ，意 思 是 烘 烤  

/% 脱 餅 （撒 下 十 三 ( י 8 6 。

參 考 害 目 ■· “ H eart” ， Pedersen, 
Johs, Israel, its  L ife  and  C ulture  ,vol. II י
O xford，1959, pp. 1 0 2 -8 ·  T D O T，III，pp· 
606—11 ； V III, pp. 908— 13; IX , pp. 626 ־  
28· T H A T，V II，pp· 861 — 66·

A. B.

《？《ה 見  1071c

見  1077b ה9ל
見  1075a בוש<

Ζ δ δ α ί )推 下 、推 出 、推 開)1072 ׳
僅 以 N ip h a l出 現 （何 四 14 ; 箴 十

( 8 ， 10

獅 子 源 自 /6， （見 י ב ( 1073
( 1070

T W y a v  見  1070b) יןיכ;א
(70^ « 見  1070c

76^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1074 לבו
Ίάδάη>  白色) 1074 1ר9לa

10 7 4 b  白 僅 以

H ip h il出 現 

月 亮 1074 ^^נה־ו־c
1074d (V) ^כונה b o n a

Γ δ δ η δ ) 乳 香)
利 巴 嫩 ר 1074e 1^כנו

1074 f 白 楊 僅 見 於 

創 卅 37 ; 何 四 13 
V b d n a ) 碑) ה בנ 1074g 1ל

作 碑 來 自 名 *1074 ו3זh
詞 的 動 詞 

碑 模 ^10741 ו3מ

閃 語 字 根 指 一 組 淡 的 顏 色 ，包 

括 · ·白 色 （指 雪 ） 、淺 棕 色 （指 剛 砍 下 的 

木 頭 ）或 乳 白 色 （嗎 哪 ） 、灰 色 （月 亮） 

或 白 色 （酪 奶 ，黎 巴 嫩 的 阿 拉 伯 語 ） ，最 

後 還 有 黎 巴 嫩 衆 山 的 白 色 雪 頂 或 其 淺 色 的 

灰 石 。希 伯 來 文 衍 生 詞 則 各 有 其 神 學 上 的

含 義。

白

用 以 描 寫 山 羊 （創州 * 35 ) 、去 皮 的 樹 

木 （創 卅 37 ) 、嗎 哪 （出 十 六 31 ) 、馬 

匹 （亞 一  8 ; 六 3 ) 、奶 （創 四 九 12 ) 及 

感 染 大 痳 瘋 （利 十 三 ）的 顔 色 。其 神 學 意 

義 比 較 有 限 。由 於 是 感 染 大 麻 概 的 顔 色’ 
故 可 代 表 敗 壞 與 死 亡 。撒 迦 利 亞 褂 的 白  

馬 ，特 別 當 與 啓 示 錄 中 的 白 馬 相 較 時 （啓 

六 2 ) ，可 能 意 指 軍 事 征 服 。相 反 地 ，傅 

道 者 所 主 張 的 白 袍 是 和 節 制 的 享 樂 主 義 相 

連 （傅 九 7 〜9 ) 。創 四 九 1 2 中 的 白 色 可 

°能 是 描 述 一 個 現 象 ，指 的 是 昌 盛 與 豐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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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δέη變白

由 名 詞 /δάδ/?來 的 励 詞 。其 主 要 在 神  

學 上 是 把 白 色 和 道 徳 的 純 淨 連 在 一 起 。神  

潔 淨 罪 人 使 他 白 如 雪 （詩 五 一  7 [ Η  9 ] ; 
赛 一  1 8 ) 。殉 道 帶 來 的 潔 淨 亦 使 人 潔 白  

( 但 十 一  3 5 ) 。第 四 個 例 子 （ ®  H ith- 
pael ) 可 譯 爲 反 身 式 （但 十 二 1〇，R S V 作  

使 自 己 潔 淨 潔 白 ）或 被 励 式 （K J V 作 『被  

作 成 白 色 』 ） 。雖 然 兩 槌 譯 法 在 文 法 上 都  

說 得 通 י 但 後 者 免 去 了 可 能 有 人 以 爲 自 己  

洗 面 革 心 一 番 就 可 帶 來 這 種 逍 德 上 之 潔 淨  

的 誤 解 。珥 一  7 中 י 白 色 的 樹 枝 代 表 贪 世  

驚 人 的 蝗 蟲 帶 來 的 審 判 。

月 亮

詩 體 中 對 月 亮 的 稱 呼 （參 ) 。 

在 詩 體 比 喩 中 是 代 表 美 麗 和 榮 耀 。丨4 表 美  

麗 時 是 指 美 麗 的 少 女 （歌 六 10 ) 。增 強 的  

月 光 象 徵 未 來 的 黄 金 時 代 奇 妙 的 榮 耀 （赛  

卅 2 6 ) 。另 一 方 面 ，神 的 榮 光 在 那 時 要 顯  

現 出 來 勝 過 月 亮 的 榮 光 （费 廿 四 2 3 ) 。

V b o n a I י  e b o n u

從 B o sw d lia屬 樹 皮 中 流 出 的 樹 脂 。 

琥 珀 色 的 樹 脂 乾 了 以 後 י 滴 狀 的 乳 香 上 面  

就 形 成 白 色 的 粉 末 ，其 閃 語 名 稱 即 由 此 而  

來 。在 聖 經 所 描 述 的 時 代 ，大 部 分 乳 香 都  

是 來 自 阿 拉 伯 南 部 的 示 巴 或 由 該 地 轉 來 ， 

佔 古 代 舶 來 品 香 料 的 大 宗 。

在 舊 約 中 ，它 是 聖 香 的 成 分 之 一 （出 

卅 34 ) ，亦 爲 素 祭 的 一 部 分 （利 二 1 ) ， 

故 有 其 逭 要 性 。乳 香 似 乎 很 神 聖 ，因 爲 素  

祭 中 所 有 的 乳 香 都 要 傘 出 來 獻 給 神 作 記 念  

( 利 六 1 5 ) 。 疑 恨 的 素 祭 不 用 它 （ 民  

五 1 5 ) 。 它 也 要 抹 在 陳 設 餅 上 （利 廿  

四 7 ) 。乳 香 在 獻 祭 中 似 乎 蜇 要 到 可 用 它  

代 表 整 個 獻 祭 制 度 （ 寶 四 三 23 ; 耶 

六 20 )
乳 香 亦 可 象 徵 奢 華 與 享 樂 （歌 三 6 ;  

四  6 ， 14 ) °

Γ δ ά η δ τ ι利 巴 嫩

一 般 指 利 巴 嫩 山 區 ，與 今 天 的 利 巴 嫩  

山 大 體 相 同 。在 舊 約 的 觀 念 斑 י 利 巴 嫩 很  

重 要 י 不 但 是 應 許 之 地 的 一 部 分 ，也 是 文  

學 上 威 嚴 、能 力 及 華 美 的 象 徵 。

舊 約 歷 史 中 的 利 巴 嫩 。從 很 早 的 時 候  

開 始 י 利 巴 嫩 （或 其 一 部 分 ）就 包 括 在 應

許 之 地 中 （申 一  7 ;  士 三 3 ) 。利 巴 嫩 海  

岸 、腓 尼 蕋 ，直 到 迦 巴 勒 人 之 地 （即 比 布  

羅 斯 ; Byblos י 編 按 ：貝 啓 特 以 北 2 0 哩 的  

一 個 沿 海 村 莊 ） י 都 列 在 應 許 而 未 得 之 地  

( 逬 十 三 5 ) 。希 伯 來 人 在 利 巴 嫩 的 軍 琪  

與 商 業 活 励 （王 上 九 19 ; 代 下 八 6 ) 可 能  

局 限 在 利 巴 嫩 山 腳 緊 臨 貝 卡 山 谷 （ Beqae 
Valley ) 之 處 。利 巴 嫩 山 脈 提 供 了 建 造 舊 約  

聖 殿 的 香 柏 木 （代 下 二 8 ··拉 三 7 ) 。

文 学 象 徵 中 的 利 巴 嫩 。在 通 俗 的 箴 言  

( 王 下 十 四 9 ) 、民 間 故 舉 （士 九 15 ) 及  

先 知 所 用 比 較 文 學 性 的 比 喩 中 י 利 巴 嫩 及  

其 香 柏 樹 是 『大 』的 象 徵 。聖 經 說 亞 述 人  

誇 稱 他 們 已 經 穿 越 了 利 巴 嫩 山 ，表 示 他 們  

攻 下 的 幅 员 廒 大 （王 下 十 九 23 ) 。聖 經 也  

用 神 栽 種 香 柏 樹 （詩 一 〇 四 16 ) ，和 利 巴  

嫩 聽 見 祂 的 聲 音 就 恧 動 （詩 廿 九 5 ) ，來  

表 示 神 的 偉 大 。但 是 神 的 能 力 亦 足 以 毀 滅  

這 些 香 柏 樹 （赛 十 34 ) 。髙 大 的 香 柏 樹 也  

在 別 處 象 徵 髙 傲 自 大 的 人 （結 卅 一  3 ) 。 

它 們 也 可 象 徴 繁 榮 昌 盛 （詩 九 二 1 2 ) 。

利 巴 嫩 地 區 也 在 詩 體 中 代 表 神 秘 和 浪  

潑 的 事 物 ，特 別 是 在 雅 歌 ，它 用 於 富 浪 漫  

氣 息 的 懇 求 （ 歌 四 8 ， ; י 15 11 參 三 9 
) 。所 羅 門 自 己 的 宮 室 有 一 部 分 稱 作 「利 

巴 嫩 林 宮 J ( 王 上 七 2 ) ，可 能 部 分 原 因  

就 是 黎 巴 嫩 有 「大 』的 含 義 。

l ebdn& 碑

本 字 大 部 分 用 在 顯 示 人 徒 勞 無 功 的 經  

文 中 。有 一 首 諷 刺 性 的 對 句 詩 ，強 調 巴 別  

塔 這 個 人 類 第 一 件 代 表 性 的 徒 勞 之 工 ，就  

是 用 磚 建 造 的 （創 ̂ ־1 一  3 ) 。另 一 個 例 子  

是 背 道 的 以 法 蓮 受 到 審 判 時 ’仍 大 言 不 慚  

的 說 ，要 道 建 撒 瑪 利 亞 倒 塌 的 磚 牆 （赛 九  

9 〜 1 0 ) 。希 伯 來 人 在 埃 及 所 作 的 苦 工 就 是  

以 作 磚 爲 代 表 （出 五 6 〜 1 4 ) 。從 以 上 所  

述 來 箝 י 以 西 結 用 來 作 贾 物 敎 材 的 磚 （結  

四 1 ) ，我 們 不 難 理 解 可 能 是 強 調 猶 大 人  

的 防 禦 是 徒 然 勞 苦 。本 字 的 一 個 變 體 字 ’ 
用 來 指 神 顯 現 時 祂 腳 下 的 平 面 出 廿  

四 1 0 ) ，這 平 面 其 它 地 方 稱 之 爲 穹 蒼  

( ‘ ；結 一  26 ) °
參 考 密 目 ： “ L ebanon ，” in ZPEB· Van 
Beek, G us, W ., *4Frankincense and  M yr־ 
rh ,M in The B iblical A rchaeologist Reader, 
Vol. I I，pp. 99— 126·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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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7 5 ש  ב ^  ( la b e s h )

% ? 見 ל  1074f
י ו ^^נ  (Τ δ δ η 3 η ;見  1074e

ש3ז* 1075  ( m i s h ) 以  爲 衣 穿 上 、

穿 上 衣 服

衍 生 詞  

1075a (F b flsh ) י 
外 袍 、 衣 服  

1075b + 5 m) ו?*ניש a ib U sh )  1 ש י נ ?©
夕卜袍

1075c W iD ת?1   ( t i l b d s h e t ) 外 4&

與 衍 生 詞 表 現 出 三 種 層 次 的 用  

法 ：⑴ 穿 衣 服 ，⑵ 以 衣 著 來 表 明 階 級 、地  

位 或 特 性 ，⑶ 詩 體 的 比 喩 ，把 抽 象 的 舉 物  

比 如 衣 服 穿 上 。

衣 服 除 了 單 純 穿 在 身 上 之 外 （ 歌  

五 3 ) ，還 可 以 顯 示 一 些 有 關 穿 著 者 的 事  

情 。大 衛 的 女 兒 們 都 以 衣 服 表 現 自 己 之 王  

室 地 位 與 處 女 （撒 下 十 三 18 ) 。結 廿 三 6 
奧 的 紫 衣 是 要 表 現 髙 貴 和 王 室 身 份 。對 約  

瑟 和 末 底 改 來 說 ，穿 上 特 別 的 衣 服 是 得 王  

喜 悅 並 尊 位 的 標 記 （ 創 四 一  42 ; 斯  

六 11 ) 。衣 著 也 可 顯 示 出 人 在 感 官 上 的 奢  

華 （耶 四 30 ) 和 富 裕 （箴 卅 一  21 ) 。要  

進 入 以 函 結 窗 中 未 來 聖 殿 的 至 聖 所 要 更 換  

外 袍 י 表 示 有 其 特 殊 的 聖 潔 標 準 （結 四 二

1 4 ) 。特 殊 的 服 飾 也 可 表 明 人 的 職 務 ，例  

$ [ } ^ ( 亞 十 三 4 ) _ 士 （鎌 八 4 )  °
悲 傷 的 場 合 是 以 特 別 的 穿 著 來 表 明 。 

寡 婦 的 衣 服 可 能 是 大 家 最 熟 悉 的 例 子 （創  

卅 八 1 9 ) 。穿 特 別 的 衣 服 也 可 表 示 悲 哀  

( 撒 下 十 四 2 ; 斯 四 1 ) 和 悔 改 （ 拿  

三 5 ) 。在 撒 迦 利 亞 的 異 象 裏 ，約 轡 亞 由  

他 汚 穢 的 衣 裳 顯 示 出 他 有 罪 的 光 景 （亞 三  

3 ; 參 下 ） 。以 詩 體 的 比 喩 形 容 約 伯 Γ以 蟲  

子  爲 外 衣 j  ( 伯 七 5 ) ，表 現 出 約 伯

不 快 樂 的 光 景 。

當 神 以 猷 皮 爲 亞 當 與 夏 娃 的 外 衣 時  

( 創 三 21 ) ，這 象 徴 他 們 新 的 地 位 י 其 含  

義 豐 富 。這 些 衣 服 一 般 的 解 釋 是 ：要 取 猷  

皮 得 先 殺 猷 ，所 以 這 表 現 出 獻 祭 的 需 要 。 

但 是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英 雄 吉 加 狴 詩  

( G ilgam esh ) 和 烏 拿 庇 斯 汀 （U tna- 
pishtim  Χ的 對 話 顯 示 以 默 皮 爲 衣 可 能 也 是  

象 徵 所 有 墮 落 人 類 的 軟 弱 。

本 字 的 用 法 最 豐 富 的 就 是 在 詩 體 中 以

衣 服 來 比 喩 抽 象 的 窜 物 。神 以 威 嚴 和 能 力  

爲 衣 （詩 九 三 1 ) 。先 知 要 神 以 能 力 爲 衣  

穿 上 י 也 就 是 要 神 使 用 祂 的 能 力 （赛 五 一

9 ) 。神 爲 了 審 判 穿 上 公 義 、救 恩 、報 仇 和  

愤 怒 （赛 五 九 1 7 ) 。

人 也 可 以 『穿 上 J 各 種 東 西 。約 伯 以  

公 義 爲 衣 （伯 廿 九 1 4 ) 。救 恩 （代 下  

六 41 ) 和 力 量 （赛 五 二 1 ) 也 可 成 爲 衣 服  

讓 人 披 上 。神 的 靈 爲 了 特 別 的 目 的 而 披 在  

人 身 上 （士 六 34 ; 代 上 十 二 19 ; 代 下 廿  

四 2 0 ) 。 負 面 的 東 西 如 羞 辱 （ 詩 卅  

五 26 ; 參 伯 八 22 ) 和 咒 詛 （ 詩 一  Ο  
九 1 8 ) 也 舍 像 衣 服 一 樣 被 人 穿 上 。

道 種 用 法 中 意 義 最 深 遠 的 就 是 把 神 歸  

算 給 人 的 義 比 喩 成 衣 服 。各 人 的 好 行 爲 就  

好 像 汚 穢 的 外 衣 （赛 六 四 6 ; 參 亞 三 3 的  

約 害 亞 ） ，神 會 將 這 髒 的 衣 服 脫 去 ，換 上  

祂 的 救 恩 與 公 義 （赛 六 一  10 ) 。於 是 ，就  

像 撒 迦 利 亞 異 象 中 的 約 書 亞 ，穿 上 了 神 的  

公 義 就 可 以 站 立 在 神 面 前 。

外 袍 、 衣 服  

本 字 和 其 它 衍 生 詞 包 括 的 意 義 其 範 圍  

和 勋 詞 一 樣 。 可 指 代 表 一 種 職 務 的  

衣 服 （王 下 十 22 ) 。它 可 指 眞 正 的 衣 服 ， 

是 代 表 悲 傷 （詩 卅 五 13 ) 、華 麗 （撒 下 一  

24 ) 、榮 耀 （詩 四 五 13 ) 和 短 暫 無 常 （詩  

一 〇 二 2 6 ) 的 衣 服 。也 可 當 作 詩 體 的 比  

喩 ，象 徵 抽 象 的 東 西 如 力 量 和 威 儀 （箴 卅  

— 25 ) °

tilbdshet 外 抱

出 現 一 次 ， Γ 以 報 仇 爲 衣 服 J ( 赛 五  

九  17 ) °

祭 服 、外 袍  

指 眞 正 的 衣 服 ，例 如 王 室 的 服 裝 （王  

上 十 5 ) 和 祭 司 的 外 袍 （王 下 十 22 ) 。也  

用 在 詩 體 的 比 喩 中 ，指 抽 象 之 物 。濺 血 的  

衣 服 象 徵 復 仇 （赛 六 三 3 י ( 而 某 些 細 緻  

的 外 袍 表 示 奢 華 的 榮 耀 （結 十 六 13 ) ° 
參 考 密 目 ：S andars，N· 1C，譯 ，77?e 母 /c 
G ilgam esh, Penguin, 1964, pp. 97, 1024  .־־ 
T H A T，I，pp· 867—69·

A. B.

1076 נ1  ? 液 碓 之 测 量 單 位 ’約 半

公 升 ； 羅 革 （利 十 四 ）一 罷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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ט 1081 ה ^ (laha t)

( 心 י / 見 該 字 ）可 能 等 於 7 2 羅 革

1077 7 Λלהב (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77a +הכ ל  火 焰 、 刀 刃

1077b ( l e h & b & )火 焰 、良

器 的 尖 端  

1077c +ש^ד?כת ( s h a l h e b e t )欠热

Ζ αΛ αδ火 * S 、刀 刃 、尖端

本 字 有 『火 焰 j 和 ״ 武־ 器 的 尖 端 或  

刃 J 這 兩 個 意 思 י 可 能 因 爲 逭 兩 種 東 西 的  

外 貌 有 幾 分 相 似 。阿 拉 伯 的 意 思 是  

Γ 火 熱 渴 望 J 。亞 喀 得 文 的 的 意 思  

則 是 Γ 熱 病 י 發 燒 』 。亞 蘭 文 的 shaphel 

形 ^Λί7/Λ&/意 思 是 「燃 燒 （盡 ） J 。

ίαΛ αδ指 的 是 短 劍 （士 三 2 2 ) 、矛  

( 伯 卅 九 2 3 ，應 是 「矛 的 尖 端 J 而 非 和 合  

所 譯 的 Γ 發 亮 的 鎗 J ) 和 劍 （鴻 三 3 ) 的  

刃 或 尖 。

這 字 也 表 示 利 韋 亞 坦 （le v ia th a n ，編  

按 ：表 邪 惡 的 海 怪 ，見 1089b) 口 中 吐 出  

的 火 焰 （伯 四 一 י ( 21  以 及 © 正 的 火 焰 ， 

是 神 的 使 者 從 祭 壇 升 到 天 上 時 ，埴 上 的 火  

焰 （士 十 三 20 ) 。 Γ 火 炮 燒 碎 猎 的 聲 饗 J 
是 敵 人 入 侵 時 的 一 種 吵 雜 聲 （珥 二 5 ) 。 

到 了 末 世 神 施 行 大 審 判 時 ，會 有 超 自 然 的  

火 焰 和 其 它 災 難 臨 到 （赛 廿 九 6 ; 參 赛 卅  

30 ; 六 六 1 5 〜 16 ) 。

( 武 器 的 ） 尖 、 火 焰  

有 一 次 是 指 武 器 的 尖 端 ，歌 利 亞 的 矛  

( 撒 上 十 七 7 ) 。

除 此 之 外 ，本 字 都 是 以 詩 體 的 比 喩 出  

現 ，指 某 種 人 或 神 的 行 爲 。西 宏 發 出 的 火  

焰 象 徵 其 眾 隊 攻 佔 對 方 （民 廿 一  28 ; 參 耶  

四 八 45 ) 。怒 氣 稱 作 焰 火 ，火 焰 中 的 火  

( 何 七 6 ) 。火 焰 也 代 表 危 險 ，神 會 保 護  

祂 的 子 民 脫 離 這 種 危 險 （赛 四 三 2 ) 。

神 的 審 判 一 再 被 比 喩 成 火 焰 。火 焰 與  

神 的 審 判 有 關 ，有 對 屣 祂 之 犯 罪 百 姓 的  

( 寶 五 י ( 24 有 出 埃 及 時 對 埃 及 的 （詩 一  

〇 五 32 ; RSV ז 閃 亮 的 閃 诹 J ) ，和 對  

南 地 的 （結 二 十 47 ; R S V 『 燃 燒 的 火  

始 J ; 希 伯 來 文 是 fahebei s h a f/w b e f，見 

下 ） 。神 的 『聖 者 』有 一 天 會 要 對 神 的 敵  

人 作 審 判 的 火 焰 （赛 十 17 ) ，神 的 百 姓 也  

會 如 此 （俄 1 8 ) 。火 焰 也 象 徴 神 的 同 在  

( 赛 四 5 ; R S V 、 K JV  燃 燒 的 火 J ) 。

本 字 同 時 有 火 焰 和 刀 刃 的 意 思 י 使 我  

們 推 測 可 能 把 聲 音 比 喩 成 火 焰 （詩 廿  

九 7 ) 與 把 舌 頭 比 喩 成 刀 劍 （啓 十 九 15 ) 
某 種 程 度 來 說 原 是 同 一 個 比 喩 。

8 h a lh eb e t 火絡

用 爲 詩 體 中 的 象 徴 ，有 兩 次 用 於 審 判  

( 伯 十 五 30 ; 結 廿 — י ( 47 次 是 作 嫉 妒  

的 象 徴 （歌 八 6 ) 。本 字 顯 然 是 來 自 /δΑΜ 
逭 個 字 根 的 s h a p h e l形 。參 上 文 所 列 亞 蘭  

文 的 字 形 。

A. B.

הג 1078 ל  “ A g r)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78a לסג  讀 書 、喜 愛 讀

書 （傅 十 二 12 )

衰 י^הה 1079 弱 、昏 厥 （創 四 七

\3)
1080 驚 להלה*  訝 、訝 異 只 以

H ith p a lp e l分 詞 出 現 在 蔵 言 廿 六 18 
『像 瘋 狂 的 人 ，抛 擲 火 把 J

ט5 1081 ה ? 點 燃 、燃 说

衍 生 詞

1081a 17) להפרaA a〇 火 焰 、刃 （

可 能 是 指 眞 正 的 燃 燒 ，也 可 能 是  

詩 體 中 6^比 喩 ，形 容 神 的 審 判 。亞 喀 得 文  

的 /W a rn 意 思 是 r 用 火 燒 盡 J 。亞 蘭 文 的  

厂 /瓜/ —思 是 「燒 毀 ·■!、 ־1 燒 盡 ■ !。

ίάΑ γ — 些 典 型 指 眞 正 燃 燒 的 例 子 是 ： 

有 火 燃 ^ 可 拉 寐 的 人 （詩 一 〇 六 18 ; 參 民  

十 六 ） 、山 中 樹 林 燃 燒 （詩 八 三 14 ) 、樹  

木 燃 燒 （ 琪 一  19 ) 。 利 韋 亞 坦 （Levi- 

a t h a n ， 編 按 ：代 表 邪 惡 的 大 海 怪 ’ 
見 1089b ) 的 呼 吸 會 點 燃 煤 炭 （伯 四 一  21 

〔 H 1 3 〕 ） 。約 珥 害 提 到 入 侵 者 的 後 面 有  

火 燃 堍 （二 3 ) 。有 一 次 本 字 是 指 閃 爾 燒  

盡 神 的 敵 人 （詩 九 七 3 ) ，它 也 描 述 服 事  

神 的 火 焰 （詩 一 〇 四 4 ) 。

本 字 純 粹 的 比 喩 用 法 可 形 容 人 如 火 燒  

般 想 毀 滅 其 他 人 （詩 五 七 4 ; 參 RSV 
Γ 貪 婪 地 呑 沒 』 ） 。它 也 描 述 神 的 屬 性 與  

作 爲 ，例 如 神 的 憤 怒 燃 燒 山 的 根 基 （申 卅

5 2 7



1 0 8 2 ם  ה ^  ( la h a m )

二 22 ) 。到 了 審 判 日 ，惡 人 將 如 碎 猎 被 燃  

燒 淨 盡 （瑪 四 1 〔 Η  3 : 1 9 〕 ） 。本 励 詞 甚  

至 可 形 容 神 自 己 的 百 姓 在 神 審 判 時 ，也 要  

被 燃 燒 盡 （赛 四 二 25 ) 。

ΖαΛα<火 培 、 （刃 ？ ）

‘出現 一 次 （創 三 24 ) ，通 常 是 諜 爲 燃  

燒 的 （直 譯 是 劍 的 火 焰 ） 。不 過 本 字 具 有  

火 焰 和 刀 刃 雙 道 意 思 （參 仏 /泊6 ) ，使 得 刀  

刃 也 是 一 個 値 得 考 慮 的 可 能 解 釋 。

A. Β.

貪 ^הם* 1082 婪 地 呑 嚥 僅 以

H i th p a e l出 現 在 箴 十 八 8 ，

『贪 娶 呑 入 之 物 （和 合  

作 美 食 ） 』 （亦 見 箴 廿 六 22  )

הן 1083 ^ 因 此 （得 一  13 )

1084  — 班 、 一 群 （撒  

上 十 九 20 ) 意 思 和 字 源 都 不 確 定

א 1085 לן א  深 领 、 我 希

望 、也 許 希 伯 來 文 的 一 個 質 詞 ，用 

來 標 示 幾 種 表 可 能 性 的 句 子 結 構

1085a א ל לי  广 松 /δ ，） 若 不 、 除 非  

( 如 ·· 士 十 四 19 ; 撒 上 廿 五  

34 )

松 標 示 三 種 程 度 的 個 人 願 望 或 贊 同 ： 

希 望 、懇 求 和 同 意 。同 時 也 標 示 兩 種 表 可  

能 性 的 子 句 ：『也 許 J 子 句 和 條 件 子 句 。

用 來 表 達 願 望 時 可 譯 爲 深 顧 或 我 希  

望 。亞 伯 拉 罕 深 願 以 苡 瑪 利 能 活 在 神 的 面  

前 （創 十 七 18 ) ，約 逬 亞 用 修 辭 的 技 巧 表  

示 希 望 希 伯 來 人 仍 留 在 約 但 河 那 邊 （書 七

7 ) ，道 兩 個 希 望 都 是 以 本 質 詞 爲 標 記 。若  

與 其 它 表 示 可 能 的 字 眼 或 句 法 連 用 י 可 表  

達 一 種 非 常 強 烈 的 願 望 （撒 上 十 四 30 ) 。 

在 亞 伯 拉 罕 請 求 希 伯 崙 人 聽 他 說 話 時 （創  

廿 三 13 ) ，松 用 作 懇 求 的 質 詞 。最 後 本 字  

也 表 示 拉 班 同 意 雅 各 對 工 資 的 提 議 （創 卅  

3 4 ) 。

當 本 字 後 面 接 單 純 表 可 能 性 的 子 句 ， 

可 譯 爲 「也 許 』 。約 瑟 的 兄 弟 推 測 約 瑟 可  

能 會 恨 他 們 （創 五 十 1 5 ， RSV : 可 能 ） 。 

若 與 表 結 果 的 子 句 連 用 ，松 所 引 的 子 句 就  

變 成 非 寅 際 情 況 的 條 件 性 子 句 。 耶־1 和 華

若 要 殺 我 們 』 （士 十 三 23 ) 和 『若 押 沙 龍  

活 著 』 （撒 下 十 九 7 ) 都 是 很 好 的 例 子  

( 參 伯 十 六 4  ; 結 十 四 15 ) 。

A. B.

7，ע 1086 3) א  不לו א ׳ ל 的 另 一 個 字 形

1087  n j》 (idwa) 1 加 入 、參加

以 Q a l出 現 一 次 （傅 八 י ( 15 其 餘  

都 是 N ip h a l。 指 的 是 一 個 人 或 一״件 東  

西 加 入 另 一 個 人 或 東 西 。神 學 上 最 重 要 的  

用 法 是 指 外 邦 人 歸 信 神 ，加 入 神 子 民 的 行  

列 。

一 般 的 用 法 是 指 快 樂 是 怎 樣 留 在 人 身  

上 （傅 八 15 ) ··它 也 用 於 指 加 入 一 個 軍 事  

同 盟 （詩 八 三 8 י ( 夫 妻 之 間 相 互 的 聯 合  

( 創 廿 九 34 ) ，以 及 利 未 人 加 入 亞 倫 在 會  

蘇 琪 的 服 事 （民 十 八 2 〜 4  ) 。

本 字 用 在 信 仰 的 改 變 時 是 描 述 那 些 因  

見 神 蜇 建 祂 子 民 的 作 爲 而 深 受 感 動 的 外 邦  

人 ，將 會 加 入 猶 太 人 敬 拜 神 、服 事 神 的 行  

列 ，就 是 將 會 在 靈 性 上 歸 向 神 （赛 十  

四 1 ) 。還 有 些 人 是 因 見 神 的 審 判 而 與 神  

聯 合 （亞 二 15 ; 參 斯 九 27 ) 。這 些 歸 向  

神 的 外 邦 人 ，神 應 許 不 會 與 神 的 約 隔 離  

( 费 五 六 3 〜 6  ) 。將 來 有 一 天 י 向 神 悔 改  

的 子 民 必 要 （再 一 次 ）進 入 眞 贲 與 神 立 約  

的 關 係 裏 （耶 五 十 5 ) 。

這 個 反 映 出 宗 敎 上 獻 身 的 用 法 ， 

支 持 了 有 人 認 爲 的 利־״ 未 』這 名 字 ，正 表  

示 這 個 支 派 是 要 獻 給 神 、服 事 神 。 

參 考 害 目 ： “ Levi，” in ZPEB· A lbright, 
W. F .， A rcheo logy  a n d  the  Religion o f  

Israel^ 5 th  ed., pp. 106, 203.
A. BJ

ו̂ה 1088  π  借 入 （ Q a i ) 、 借

出 （ H iphil )

這 可 能 是 的 一 個 特 別 用 法 （見  

上 ） 。借 入 借 出 在 今 天 是 純 粹 指 經 濟 上 的  

來 往 了 ，但 在 舊 約 這 些 行 爲 是 有 其 特 別 之  

神 學 意 義 的 。只 有 一 次 是 指 眞 正 的 借 貸 行  

爲 ：猶 太 人 被 擄 歸 回 後 ，有 人 爲 籌 錢 付 稅  

而 借 錢 （尼 五 4 ) 。也 有 一 次 放 僙 的 和 借  

錢 的 與 其 他 幾 組 人 並 列 י 表 示 社 會 的 每 一  

階 屑 （赛 廿 四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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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餘 的 用 法 則 反 映 出 舊 約 中 特 殊 的 神  

學 和 道 德 屑 面 。猶 太 人 若 借 錢 給 另 一 個 猶  

太 人 י 不 可 向 他 要 利 息 （出 廿 二 2 4〜 

25 ) 。 [ 另 一 種 卷 法 是 認 爲 可 取 利 息 י 但  

不 准 放 萵 利 贷 （K J V 即 採 此 验 法 ） 。爲 了  

要 支 持 道 個 論 點 E. A. S י p e ise r舉 出 在 猶  

太 周 圍 的 文 化 逛 ，借 錢 時 得 先 付 上 利 息 ， 

即 借 的 款 項 扣 掉 利 息 י 才 是 眞 正 借 出 去 的  

錢 。亞 喀 得 文 的 資 料 和 聖 經 的 律 法 所 禁 止  

的 是 ，若 借 方 無 法 還 錢 而 爲 奴 ，不 可 向 他  

再 多 要 利 总 。請 參 閱 中 較 完 整 的 討  

論 和 參 考 ? 5目 。R. L. H . ] 願 窓 借 錢 給 人 煶  

公 義 而 又 有 恩 慈 的 表 徴 （詩 —— 二 5 ) 。 

有 時 期 待 別 人 值 還 或 自 覺 有 義 務 偾 還 的 觀  

念 非 常 淡 薄 或 很 不 恰 當 י 以 致 借 貸 幾 乎 就  

變 成 和 贈 予 同 義 （箴 十 九 17 ; 注 意 詩 卅 七  

2 6 與 י 借 和 ז 給 J 是 平 行 的 ） 。

匮 乏 或 貧 窮 以 至 顆 要 向 人 借 贷 י 表 示  

這 人 沒 有 神 的 祝 福 （申 廿 八 44 ) ，而 有 能  

力 借 錢 給 人 正 是 神 祝 福 的 表 徵 （ 申 廿  

八 1 2 ) 。借 贷 無 法 償 還 顯 示 出 惡 人 所 作 皆  

徒 勞 （詩 卅 七 21 ) 。最 後 ，聖 經 觀 察 到 欠  

债 的 是 僙 主 的 僕 人 （箴 廿 二 7 ) 。

參 考 咨 目 ： “ L oans” in Jew E nc.
A. B.

1089 7 祕לוה ( 幻 i l l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89a ה לוי  ( l iw y a ) ה  י לי
(Ίδ!/ά) 華 冠 出 現 於 片  

語 //州彡沿/ 纟如 י 指 父 母 的 敎 導  

( 箴 一  9 i 以 及 擬 人 化 之 智 恝  

的 作 爲 （箴 四 9 )
1089b לדתח־ ( l iw y h td n )  k  型  

水 棲 動 物 ，利 韋 亞 坦 可 能  

是 麵 魚 （伯 四 一  1 ) 、大 蛇  

( 赛 廿 七 1 ) 或 鯨 魚 （詩 一 0  
四 26 ) ， 英 文 通 常 是 譯  

爲  L eviathan ( K J V 、A S V 、 

R S V 皆 同 ）

««；3^极^ 在 舊 約 出 現 六 次 י 作 货 際 的  

励 物 ，也 比 喩 埃 及 （詩 七 四 14 ) 和 一 般 的  

有 罪 之 人 類 （赛 廿 七 1 ) 。

本 字 來 自 字 根 『 搓 ，擰 （twi- 
st ) J ( /ζ·νν>;ό華 冠 י 箴 一  9 ) ，阿 拉 伯 文  

印 證 有 道 字 根 。 反 映 於 烏 加 列 文  

的 / / π ，一 種 稱 爲 L o ta n 的 怪 物 。但 是 在

聖 經 中 它 只 和 其 他 野 默 一 同 出 現 ：

「蛇 』 （费 廿 七 1 ) 或 /CTAmiW Γ 大 魚 J 
( 詩 七 四 13〜 1 4 ) 。

耶 和 華 以 約 伯 所 不 能 敵 的 野  

獸 《秘 抑 极 抑 叫 約 伯 因 畏 懼 而 折 服 （伯 四 一  

〔H 4 0  : 25 ff.〕 ） 。這 顯 然 是 指 有 鱗 甲  

( 7 ，1 5 〜 1 7  節 〔 Η 40 : 31 ·· 41 : 7 -  
9 〕 ） ，可 怕 的 牙 齒 （1 4 節 〔Η 6 〕 ）且 游  

泳 快 速 的 尼 羅 河 鱷 魚 （3 2 節 〔H 2 4 〕 ） 。 

作 者 是 以 詩 體 的 比 喩 來 描 述 這 條 鱷 魚 ，即  

『他 打 喷 嚏 ，就 發 出 光 來 …… 從 他 典 孔 冒  

出 煙 來 』 （18〜 2 1 節 〔Η 1 0 —1 3〕 ）而 不  

是 以 神 話 的 方 式 來 描 述 。接 下 去 還 有 許 多  

誇 張 的 比 喩 ：「他 如 釘 耙 經 過 淤 泥 ；他 使  

深 淵 開 滾 如 鍋 j  ( 30〜 3 1 節 〔H 2 2 — 
2 3 〕 ） 。 在 詩 篇 迈 （ 參 赛 五 一 9 〜 10 
的 見 該 字 〕 ） ，鱷 魚 的 力 迸 則 是  

自 然 界 中 比 喩 埃 及 軍 隊 的 象 徵 י 這 軍 隊 在  

紅 海 被 神 打 敗 ：

你 曾 用 能 力 將 海 分 開 ……
你 曾 砸 碎 鱷 魚 的 頭 י 把 他 給 曠 野 的 禽

獸 爲 食 物 （詩 七 四 13〜 1 4 ) 。

也 許 在 這 衷 是 指 埃 及 士 兵 的 屍 體  

在 以 色 列 人 面 前 沖 到 岸 邊 （出 十 四 31 ) 。

此 外 ，在 神 ״ 又־ 大 又 廣 』的 海 中 游 泳  

的 ，是 「你 所 造 在 其 中 玩 耍 的 J 
( 詩 一 0 四 2 5〜2 6 ) ，可 能 就 是 地 中 海 的  

餘 魚 或 海 豚 （N B D ，頁 729 ) 。致 力 宗 敎  

改 革 的 亞 肯 亞 頓 （A khenaten  ) 法 老 寫 過 一  

首 「太 陽 頌 j  ( H ym n to the Sun ) 和 詩 一  

〇 四 有 點 相 似 י 不 過 利 韋 亞 坦 在 那 裡 是 頭  

充 滿 敵 意 的 野 猷 ，不 像 詩 一 〇 四 中 所 述 ， 

會 和 其 它 動 物 謙 卑 地 等 候 神 （2 7 節 ） ，好  

像 人 類 的 僕 人 一 樣 （C. S. Lewis， 
Re” ections on the  P sahn  ) ° liwj/ά ίά η  也 可  

用 來 代 表 蛇 ，就 是 那 玩 蛇 的 術 士 所 能 惹 動  

的 蛇 י 這 些 術 士 也 被 說 成 能 施 加 咒 詛 （伯  

三 י 8 參 民 廿 二 5 〜 6  ) 。如 此 ，利 韋 亞 坦  

便 指 快 行 的 海 蛇 ，被 神 擊 殺 以 象 徵 末 世 時  

神 要 Γ 刑 罰 地 上 居 民 的 罪 孽 』 （赛 廿 六 21 
〜 廿 七 1 ) 。

許 多 學 者 把 舊 約 的 利 韋 亞 坦 認 定 成 有  

關 混 沌 未 開 之 神 話 中 的 怪 默 ，即 烏 加 列 的  

羅 坦 （L o t a n ) 或 巴 比 倫 的 査 馬 特 （Tia- 
1 1 ^ 1 )和 京 古 （幻 叩 11) 。利 韋 亞 坦 在 詩 七  

四 1 4 中 被 砸 碎 的 頭 （假 設 是 七 個 ，編 按 ： 

此 處 之 r 頭 』原 文 是 複 數 ）被 認 爲 就 是 巴  

力 （聖 經 中 則 是 耶 和 華 ）所 殺 之 七 頭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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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z) ז ו 1 ל 0 9 0

( seven-headed d ragon  ) J 的 七 個 頭  

( I DB III י 頁 116 ) ; 而 牠 在 伯 三 8 被 惹  

励 י 也 被 認 爲 就 是 神 話 中 的 怪 獸 被 惹 励 ， 

後 把 太 陽 裹 起 來 而 造 成 日 蝕 。

對 聖 經 持 否 定 態 度 的 批 判 學 者 認 爲 舊  

約 作 者 的 確 相 信 世 上 有 這 類 的 受 造 物 。但  

這 種 說 法 應 全 然 迥 到 否 定 。但 有 人 主 張 詩  

七 四 1 4 中 提 到 利 聿 亞 坦 有 許 多 頭 ，以 及 伯  

三 8 中 提 到 牠 有 蛇 的 特 性 ，可 能 适 暗 指 當  

時 神 話 中 的 主 題 （參 S m ic k在 密 目 中 的 文  

章 ） 。A lb r ig h t稱 此 爲 聖 經 作 者 們 恰 當 地  

作 了  Γ 去 除 神 話  J ( dem ythologizing ) 的  

工 作 （Y G C，pp· 183 — 93 ) 。

參 考 害 目 ：Kissling，N· K ” “A ntecedents 
o f  the M edieval D ragon in Sacred 
H istory ，” JB L  89: 166—77· P ayne，J· B·，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 estam en t, 
Z ondervan，1971· Pfeiffer, C. F ·， “ L otan  
and L eviathan ，” EQ32: 208ff. Smick, E. 
B·, “ M ythology and the B ook o f  Jo b ，” 

JE T S 13: 106.
J .  B. P.

1090 ) לוז  m y 偏 離  ' 離 去

衍 生 詞

1090a trm》 脱 離 、彎曲

1090b ז א  ( 松 以 杏 樹 、杏 木 僅

見 於 創 卅 3 7 , 指 雅 各 所 剝 開  

的 樹 枝

/ϋζ 這 動 詞 以  Q a l 、 N iphal 和  H iphil 
出 現 。Q a l不 完 成 式 用 於 箴 三 2 1 中 的 ז 智  

慧 j  ( 原 文 照 譯 ）敎 導 其 兒 女 不 要 讓 眞 智  

慧 和 謀 略 離 開 眼 目 。眼 睛 一 直 這 樣 專 注 便  

可 保 證 使 人 得 生 命 與 恩 典 。

在 箴 四 2 1 「智 慧 J ( 原 文 照 譯 ）鼓 勵  

人 要 留 心 聽 他 的 言 詞 ，不 要 讓 逭 些 話 語 離  

開 自 己 的 眼 目 。在 這 節 經 文 中 ， 是 以  

H ip h il的 不 完 成 式 出 現 。

下 面 這 四 個 例 子 中 ，《̂ 是 以 N iphal 
分 詞 出 現 。有 兩 處 是 以 它 比 喩 簿 曲 或 乖 僻  

的 道 路 （箴 二 15 · ·十 四 2 ) 。 （ N E B 將  

十 四 2 譯 作 Γ 口 是 心 非 的 人 （double- 
d ea le r)  J ) 赛 卅 1 2 也 譴 责 那 些 不 信 靠 神  

的 話 語 ，反 倒 信 靠 自 己 所 設 計 之 欺 壓 和 乖  

僻 詭 計 的 人 。然 而 道 麼 做 的 後 果 卻 是 引 來  

神 的 審 判 。

煅 後 ，箴 三 3 2 用 本 字 來 比 喩 爲 耶 和 華  

所 厭 惡 的 乖 僻 、邪 惡 之 徒 。

炻 2似 偏 離 、嗲 曲

箴 四 2 4 ，逭 惟 一 使 用 本 字 的 經 文 ，是  

以 比 喩 用 法 來 勸 吿 人 除 掉 乖 謬 的 嘴 · ！（ Γ- 
zu t ! fp a ta y im  ) 0

W. C. κ.

爲 לוח 1091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91a " β α ）々 板 、碑

本 字 爲 亞 喀 得 文 / Γ ί Γ 或 蘇 美 文 的 ^  
L / . i /  , U M 之 同 源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超 過 40 
次 。由 於 蘇 美 文 在 木 頭 前 用 了 一 個 限 定 詞  

(d e te rm in a tiv e )  G/全，我 們 可 假 設 最 原  

始 的 碑 是 木 製 的 。道 種 木 碑 早 已 毀 壞 。現  

存 最 古 老 的 碑 是 以 黏 土 製 成 ，上 刻 象 形 文  

字 י 是 在 烏 錄 （U m k ，編 按 ：在 今 伊 拉 克  

境 內 ，爲 古 代 〔約 主 前 2 3 0 0〕的 蘇 美 城  

市 ，在 吾 珥 西 北 方 ，幼 發 拉 底 河 旁 ）的 IV 
8 夾 層 中 發 現 的 （ 參 〇 .«1· W isem an， 

Illu stra tions fr o m  B ib lica l A rchaeology, 
E erdm ans，1958, pp· 10—11 ) 0 不 過  ΖδαΑ 
也 可 指 石 頭 可 供 密 寫 的 表 面 （出 廿 四 12 ; 
卅 四 2 8 指 刻 有 十 誡 的 石 版 ） 、會 慕 中 的 木  

板 （出 廿 七 8 ; 卅 八 7 ) 、船 的 木 板 （結  

廿 七 5 ) ，及 所 羅 門 聖 殿 中 銅 盆 底 座 的 金  

屬 版 （王 上 七 36 ) 。

也 有 比 喩 的 用 法 。聖 經 吿 誡 人 要  

把 神 的 命 令 刻 在 「心 版 』上 （蔵 二 3 · 七

3 ) 。但 諷 刺 的 是 ，猶 大 卻 把 罪 銘 刻 在 他 們  

的 Γ 心 版 j 上 （耶 十 七 1 ) 。先 知 哈 巴 谷  

奉 指 示 將 異 象 寫 在 版 上 ，使 人 容 易 讀 （哈  

二  2 )  °

傅 給 摩 西 的 石 版 是 神 的 工 作 ，是 神 所  

寫 的 （出 卅 一  18 ; 卅 二 16 ; 卅 四 1 ) ; 

然 而 神 卻 使 用 摩 西 當 祂 的 代 理 人 ’ 把 祂 的  

葸 思 寫 在 石 版 上 （出 卅 四 2 7 ， 28 ) 。這 和  

聖 經 其 它 地 方 把 神 透 過 人 完 成 的 工 作 說 成  

是 神 直 接 所 作 的 ，兩 者 一 致 。推 到 極 致 ， 

萬 舉 必 定 是 出 於 神 ，煅 後 也 是 由 神 完 成 ， 

事 實 上 也 的 確 如 此 （例 如 釘 十 字 架 ’ 徒 二  

23 ) °
正 如 摩 西 奉 命 要 記 錄 與 亞 瑪 力 人 的 爭  

戦 ，好 叫 年 輕 的 約 窗 亞 能 記 得 （ 出 十  

七 14 ) ，同 樣 以 赛 亞 也 奉 命 要 把 反 對 埃 及  

倚 靠 的 預 言 Γ 刻 在 版 上 ，寫 在 密 上 J (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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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3 ד  ל  ( te w t )

卅 8 ) 。道 些 經 文 和 其 它 如 耶 卅 六 筇 都 是  

默 示 過 程 的 紀 錄 。

參 考 ^ ^目 ：Driver，G· R”
rev. ed·，London: 1954, pp. 16, 79—80

W· c · K■

包 לוט 1092 紮 緊 密 、封 住

衍 生 詞

1092a ^  ( la t) 《אם ；  ( l a 9t)
秘 密

1092b ם א  封 套 、 布 幔 僅

見 於 赛 廿 五 7

秘 密 、神 秘  

* 以 複 數 形 用 於 出 七 ; י 22 11 八 7 〔 Η 
3 〕 ，18〔 Η 14〕 י 帶 介 系 詞 V 指 法 老 的  

術 士 所 行 的 邪 術 （術 士 的 希 伯 來 文  

借 自 埃 及 文 /zrj>-//7，葱 爲 『主 

要 & 助 理 祭 司 』 ）他 們 想 要 與 摩 西 和 亞 倫  

所 行 的 災 抗 衡 。在 另 外 四 處 非 神 學 性 用 法  

的 經 文 中 用 作 副 詞 ，意 指 神 秘 地 、安 靜 地  

( 得 三 7 ; 士 四 21 ; 撒 上 十 八 22 ; 廿四  

5 ) °
參 考 害 目 ：Vergote，J.,

1959, pp. 6 6 7 3 ־ ־  °
W. C. κ.

ר 1093 ל  (心 成 ） 利 未

衍 生 詞

1093a *7 "切^ללח ( 利 未 人 、 利 未

族 的 人

利 未 是 雅 各 與 那 較 不 得 寵 的 妻 子 利 亞  

所 生 的 第 三 個 兒 子 （創 廿 九 34 ) 。

利 未 族 的 祖 先 利 未 曾 參 予 一 次 非 常 醜  

陋 的 行 動 （創 卅 四 ） 。他 的 妹 妹 底 拿 被 迦  

南 人 哈 抹 的 兒 子 示 劍 強 蕕 。當 時 雅 各 的 兒  

子 開 出 條 件 ，若 示 劍 和 他 同 城 的 人 都 受 割  

禮 ，示 劍 就 可 來 迎 娶 底 拿 。示 劍 果 然 照  

辦 ，但 是 利 未 和 西 緬 卻 趁 他 們 手 術 尙 未 復  

原 之 際 殺 死 了 合 城 的 男 人 （創 卅 四 25〜 

26 ) °
雅 各 知 道 這 件 琪 後 極 爲 愤 怒 י 甚 至 臨  

終 時 仍 無 法 忘 懷 。他 非 但 沒 有 祝 福 他 們 二  

人 ，反 而 預 言 他 們 的 子 孫 會 散 住 在 以 色 列  

地 （創 四 九 7 ) 。道 儘 管 對 西 緬 來 說 確 實

應 驗 ，利 未 的 子 孫 卻 因 著 信 將 咒 詛 轉 爲 祝  

福 。他 們 散 居 各 地 成 爲 代 表 神 服 事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的 機 會 。神 使 逭 家 族 歸 祂 所 有 ，代  

替 以 色 列 人 每 家 的 頭 生 兒 子 （民 三 11〜 

13 ) °
在 下 埃 及 以 前 ，聖 經 都 沒 有 記 載 利 未  

本 人 和 其 家 族 的 資 料 。利 未״ 人 寄 居 在 埃 及  

的 眞 實 性 一 部 分 可 以 幾 位 利 未 人 取 的 埃 及  

名 字 作 爲 印 證 ：米 拉 利 、摩 西 、非 尼 哈 和  

何 弗 尼 （mr〇; r 鈕 愛 的 j  ; 有 人 認 爲  

是 出 生 自 …… J ; Γ古 銅 色 的

人 J 以 及 纟/m ״ 『努 比 亞 人 』 ）。

利 未 一 位 不 知 名 的 後 代 娶 了 一 個 不 知  

名 的 利 未 女 子 ，兩 人 生 下 摩 西 、亞 倫 和 米  

利 暗 （出 二 I f f .) 。出 六 2 0 提 到 暗 蘭 娶 約  

基 別 後 『生 了 』摩 西 和 亞 倫 י 道 是 典 型 聖  

經 家 譜 的 記 載 方 式 。被 後 代 子 孫 視 爲 不 朽  

的 先 祖 時 常 會 被 說 成 下 面 好 幾 代 子 孫 都 是  

他 生 的 （注 意 創 四 四 1 5，1 8，2 5 的 記  

載 ） 。四 個 兄 弟 或 表 兄 弟 的 後 代 共 有 8,600 
人 ，其 中 2 ,750人 是 3 0 到 5 0 歲 （民 

三 17〜2 0 ,2 7 〜2 8 ; 四 35〜3 7 ) 。 這 些  

記 錄 顯 然 暗 示 利 未 和 摩 西 之 間 不 只 隔 四  

代 ，所 以 暗 蘭 根 本 不 是 摩 西 眞 正 的 父 親 ； 

摩 西 父 親 的 名 字 我 們 仍 然 不 知 道 （出 

二  1 ) °

亞 倫 成 爲 利 未 支 派 中 的 大 祭 司 י 這 些  

利 未 人 曾 在 出 卅 二 26〜2 9 表現出 對 神 的 忠  

誠 。亞 倫 死 後 ，他 的 兒 子 以 利 亞 撒 接 續 他  

的 職 務 （申 十 6 ) ，他 再 傅 給 他 的 兒 子 非  

尼 哈 （士 廿 2 7 ， 28 ) 。之 後 ，大 祭 司 的 職  

位 就 由 以 利 亞 撒 這 一 支 轉 到 以 他 瑪 的 後 代  

以 利 （代 上 廿 四 3 ; 撒 上 二 22 · 28 ) 。以  

利 的 兩 個 兒 子 道 徳 敗 壞 י 不 配 承 接 如 此 重  

要 的 地 位 （撒 上 二 2 7 〜3 6  ) · 所 羅 門 當 政  

時 י 就 廢 掉 亞 比 亞 他 ，改 立 亞 倫 支 派 的 撒  

僭 爲 大 祭 司 ，應 驗 了 撒 上 二 27〜2 8『神  

人 J 的 預 言 （參 撒 上 二 35 ; 王 上 二 26〜 

2 7 ， 35 ) °

利 未 人

雖 然 有 人 強 烈 反 對 י 但 顯 然 利 未 支 派  

是 利 未 的 後 代 。利 未 是 雅 各 和 利 亞 所 生 的  

第 三 個 兒 子 （創 卅 九 24 ) 。由 於 利 亞 和 她  

那 比 較 美 麗 的 妹 妹 拉 結 一 直 在 雅 各 面 前 爭  

寵 ，所 以 她 就 爲 道 兒 子 取 名 利 未 ，並用了  

一 個 文 字 上 的 技 巧 我־״： 的 丈 夫 必 與 我 聯  

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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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神 指 示 亞 倫 要 和 他 的 兒 子 一 起 擔 起 

祭 司 的 職 務 在 會 縣 中 服 琅 祂 ，而 利 未 人 也 

要 與 他 相 聯 合 ，在 道 些 肅 上 策 助 他 ’神 便 

〜是 暗 指 當 初 利 亞 的 逭 番 話 （民 十 八 1 
2 )。請 注 葱 N E B 爲 了 迎 合 一 個 批 判 性 的 

把 道 幾 節 經 文 希 伯 來 文 的 意 思 扭 曲י看 法

成 什 麼 樣 子！ *
威 爾 浩 生 （ W ellhausen ) 發 展 的 理 論 

堅 稱 祭 司 職 份 劃 分 爲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最 早 

是 由 約 西 亞 進 行 改 革 時 才 開 始 （ 主  

前 621 ) 。W ellh au sen認 爲 甚 至 在 以 西 結 

的 時 代 人 們 仍 不 知 大 祭 司 爲 何 物 ，因 爲 第 

一 次 眞 正 提 及 這 兩 個 職 位 的 區 分 是 在 結 四 

聖 殿 和 祭 埴 前 的 服 琪 是 分י在 那 奥י 四 6
派 給 撒 督 的 子 孫。

如 此 說 來 ，那 爲 什 麼 王 下 十 二 10 ; 廿 

二 4 ， 8 ; 廿 三 4 ，可 能 還 有 撒 下 十 五 27 
8〜又 明 明 提 及 大 祭 司 呢 ？爲 什 麼 申 十 八 1 

卻 明 明 白 白 地 分 出 在 聖 所 供 職 的 『祭 司 J 
(3〜5 節 ）以 及 居 住 在 其 它 地 方 的 「利 未 

人 （6 〜8 節 ）？即 使 Γ 祭 司 利 未 人 』這 個 

; 稱 號 （申 十 七 9 : 18 ; 十 八 1 ; 廿 四 8 
廿 י 21 七 9 ; 磁 三 3 ; 八 33 ; 耶 卅 三 18 

注 意 原 文 在 2 1 節 的 次 序 顚 倒 ；編 按 ：應〕 

利 未 人 祭 司 』 ，和 合 未 譯 出 此 區־作 1 
別 〕 ； 結 四 三 19 ; 四 四 15 ; 代 下 廿 

三 18 ; 卅 27 ) 只 是 暗 示 所 有 的 祭 司 都 是 

利 未 人 ，而 非 所 有 利 未 人 都 是 祭 司 。在 希 

伯 來 文 衷 ，限 制 詞 總 是 擺 在 其 所 限 制 的 字 

後 面 ，所 以 祭 司 利 未 人 ，這 詞 的 意 思 是 

Γ 利 未 支 派 的 祭 司 』 （注 意 ：R S V 在 申 十 

八 1 中 的 Γ 利 未 支 派 的 祭 司 ■1和 「利 未 全 

支 派 J 中 間 挿 入 『即 （ th a t is ) 』 ，這 是 不 

對 的 ） 。我 們 不 能 根 據 申 十 八 7 中 用 來 描 

述 利 未 人 職 任 的 字 眼 ，和 那 些 用 來 描 述 祭 

即 ：『奉 耶 和 華 的 名י司 職 任 的 字 眼 相 同 

十־·用 來 指 祭 司י 侍 立 琪 奉 』 （參 十 八 5 
七 12 ; 廿 一  5 ) 、 Γ 侍 立 』 （參 王 上 十 8 
等 ） ，就 說 利 未 人 和 祭 司 一 樣 。逭 些 字 眼 

是 用 來 描 述 祭 司 的 職 任 ，但 也 用 在 像 小 撒 

，母 耳 道 種 地 位 較 低 的 人 身 上 （撒 上 二 1 1
° ( 1 18 ;三

利 未 人 在 社 會 結 構 體 系 中 和 其 它 以 色 

列 人 相 比 ，其 地 位 僅 次 於 亞 倫 祭 司 。根 據 

摩 西 的 規 定 ，有 些 利 未 人 的 職 務 包 括 ：抬 

約 櫃 （撒 上 六 15 ; 撒 下 十 五 24 ) 、在 會 

50 藜 中 辦 理 各 樣 服 事 （出 卅 八 21 ; 民 一 

53 )及 服 事 亞 倫 與 其 兒 子 （民 三 9 ; 八〜

1 9 ) 。大 衛 安 排 他 們 負 责 敬 拜 時 的 音 樂  

( 代 上 十 五 1 6 ，1 7 ， 22 ) 以 及 聖 殿 的 安 全  

( 代 上 九 2 6 ; 廿 六 1 7 ) 。在 以 斯 拉 時  

代 ，利 未 人 要 將 律 法 敎 導 百 姓 （尼 八 7 〜

8 ; 參 申 卅 一  25 ) 。

但 煅 重 要 的 是 י 利 未 支 派 是 要 代 替 以  

色 列 人 所 有 頭 生 的 男 丁 （民 三 11〜 1 3 ) 。 

聖 經 藉 此 反 對 那 種 類 比 式 推 論 （ analogical 
deduction ) 的 說 法 י 說 旣 然 世 上 所 有 頭 生  

的 都 屣 神 י 就 應 獻 人 爲 祭 （這 也 是 對 其 它  

方 面 如 雙 f f l預 定 論 〔 double predesti- 
n a t io n ，編 按 ：指 神 揀 選 一 些 人 得 救 ，也 揀  

選 一 些 人 失 喪 〕的 一 個 警 吿 ） 。神 並 未 要  

以 人 爲 祭 物 獻 上 ，而 是 再 一 次 收 納 代 替 之  

物 ，這 次 是 以 一 個 利 未 人 代 替 一 個 以 色 列  

的 頭 生 男 丁 。

參 考 書 目 ：C ody，A elred ， d  
T estam en t P riesthood,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 te , 1969. M acR ae, A. A ., “ N um - 
bers ，” in N B C，pp. 166 — 67· O rr，Jam es, 
The P roblem  o f  the O ld  T estam en t, 
London: N isbet & N isbet，1909, pp· 180— 
92· T D N T ，IV，pp- 239 — 41■

W . C . K .

ה ד ל  見  1089a
^תן 見 ^ו  1089b

有 לול 1094 階 梯 或 梯 子 的 通 道 或

封 閉 式 空 間 僅 見 於 王 上 六 8 ，

ub'luVim y a  ΛάΙΐι

1095 לו  ל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095a לי לי  “ a toW  圈

見 לו?|א  1085a
לי לו  見  l〇95a

1096 לי!   ( ΙΛ η ) י ליו   住 宿 、通

夜

衍 生 詞

1096a 1זליד? 住 宿 的 地

方 、旅 舍

1096b 9 ה לון  ( τ η Ί ϋ η Ά ) 小 屋 、茅 

舍 僅 見 於 赛 一  8 ; 廿 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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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 ע  ו ל  (lUa €) la) י   4a  €)  I

m n .通 常 用 來 指 人 在 某 個 地 方 過 夜 。羅  

得 慷 地 邀 請 兩 位 前 來 毀 滅 所 多 瑪 的 天 使  

( 創 十 九 2 ) 進 他 家 過 夜 。雅 各 在 伯 特 利  

過 了 一 晚 （創 廿 八 1 1 ) 。但 比 喩 用 法 可 以  

更 有 趣 地 說 明 本 字 的 用 法 ：詩 卅 5 可 說 ：

「一 宿 雖 然 有 哭 泣 י 早 餞 便 必 歡 呼 』 。這  

神 學 性 用 法 是 強 調 神 的 憤 怒 和 祂 豐 富 賜 生  

命 的 恩 典 相 比 就 顯 得 短 慙 。

公 義 住 在 忠 信 之 城 （赛 一 י ( 21  而 敬  

畏 耶 和 華 的 人 亦 安 然 居 住 （詩 廿 五 13 ) 。 

的 確 聽־״ · 從 生 命 贲 備 的 י 必 常 在 智 魅 人  

中 j  ( 箴 十 五 31 ) 。箴 十 九 2 3 簡 明 扼 要  

地 說 ：「敬 畏 耶 和 華 誠 然 是 生 命 （原 文 在  

「 生 命 」 逭 字 有 一 個 表 示 強 調 的 /& 
mei/ ) ，得 著 它 的 必 安 居 知 足 J 。若 是 不  

然 י 則 「人 居 尊 貴 中 不 能 長 久 י 他 如 同 死  

亡 的 畜 類 一 樣 J ( 詩 四 九 12 ) 。

最 佳 的 經 文 就 是 詩 九 一  1 : 『住 在 至  

髙 者 隱 密 處 的 ，必 住 在 全 能 者 的 蔭 下 J 。

7 η ά /3 /ι住 宿 的 地 方 、旅 舍

聖 經 有 八 處 提 到 住 宿 之 處 。約 瑟 的 兄  

弟 從 埃 及 返 回 י 在 途 中 選 一 地 方 住 宿 ，便  

是 一 例 （創 四 二 27 ; 四 三 21 ) 。锻 著 名  

的 當 屬 摩 西 和 西 坡 拉 回 埃 及 途 中 י 夜 衷 停  

在 一 處 過 夜 。當 時 神 要 擊 殺 摩 西 （使 他 得  

熱 病 或 其 它 疾 病 ？ ） ，因 爲 他 沒 有 爲 他 兒  

子 行 割 禮 （顯 然 是 因 爲 西 坡 拉 不 願 意 如 此  

行 י 出 四 24 ) 。

此 外 ，先 知 渴 望 曠 野 中 有 某 種 帳 棚  י
好 使 他 能 離 開 他 的 百 姓 י 因 爲 他 們 的 罪 孽  

深 遺 （耶 九 2 ) 。在 赛 十 2 9 ，當 亞 述 王 逼  

近 ，且 夜 裹 紮 營 住 宿 時 ，臨 近 的 國 便 恐 懼  

戰 兢 。事 贸 上 ，狂 妄 的 拉 伯 沙 基 誇 口 他 要  

進 到 利 巴 嫩 極 髙 之 處 （王 下 十 九 23 ; 參 费  

卅 七 24 ) 。

本 字 的 陰 性 ^ 沿/ ^ 也 出 現 在 聖 經 斑 ， 

指 葡 萄 園 衷 的 小 屋 或 茅 屋 （賽 一  8 ) ，爲  

使 看 守 葡 萄 園 的 人 夜 晚 睡 在 那 衷 看 守 收  

成 。到 了 末 世 ，地 要 像 颱 風 中 的 茅 屋 搖 搖  

晃 晃 （赛 廿 四 20 ) 。注 意 此 處 所 描 述 的 脆  

弱 與 孤 獨 ，逭 已 被 人 當 成 諺 語 流 傅 了 。

W . C . Κ.

ליו 1097  發 怨 言 、背 叛

衍 生 詞

1097a +ה תלן  (T W irm a )抱 怨

除 了 锵 九 1 8 中 本 字 指 以 色 列 人 因 不 滿  

約 窬 亞 對 蕋 遍 人 撒 謊 一 事 的 處 理 方 式 ，就  

發 怨 言 以 外 ，本 励 詞 只 出 現 在 摩 西 五 經 中  

的 六 赉 ··出 十 五 ，十 六 ，十 七 ；民 十 四 ， 

十 六 י 十 七 ，皆 與 介 系 詞 Vz/ 連 用 。這 幾  

處 經 文 中 ，發 怨 言 的 全 都 是 以 色 列 會 衆 。 

不 過 民 十 六 1 1 發 怨 言 的 可 能 只 有 可 拉 （參  

十 六 19 ) 。這 種 話 語 攻 擊 的 對 象 經 常 是 摩  

西 和 亞 倫 （出 十 六 2 ; 民 十 四 2 ) ; 有 幾  

次 只 有 摩 西 （出 十 五 24 ; 十 七 3 ; 民 十 四  

36 ) 或 亞 倫 （民 十 六 11 ) ; 其 餘 幾 次 神 自  

己 是 他 們 辱 規 的 對 象 （出 十 六 7 〜 8  ; 民 十  

四 2 7 ， 29 ) 。其 赏 仔 細 分 析 ，他 們 埋 怨 的  

對 象 總 是 那 位 授 命 給 衆 首 領 管 理 百 姓 的  

神 。當 然 他 們 的 埋 怨 並 非 毫 無 理 由 י 沙 漠  

中 的 飢 渴 或 一 些 達 不 到 的 目 標 是 他 們 發 怨  

言 的 原 由 ，但 他 們 之 所 以 算 爲 有 罪 ，是 因  

爲 懷 疑 神 ，並 且 毀 謗 神 的 公 平 、良 善 和 能  

力 °
N o e ld e k e以 爲 本 字 可 能 是 一 個 第 二 、 

第 三 字 母 相 同 的 字 根 （ double 
verb ) י 即 /，m 或 /7m Γ 大 聲 喊 叫 j  ( 如  

果 將 〔 / 〕和 reyA〔 r 〕互 換 ） 。但 這  

理 論 並 沒 有 證 據 支 持 。即 使 K B 把 本 字 和  

阿 拉 伯 的 /“ 彡 奶 『埋 怨 J 連 在 一 起 י 也 一  

樣 不 能 成 立 。不 論 是 N ip h a l或 H ip h il形  

式 ，本 勋 詞 的 意 思 都 是 表 示 因 爲 反 對 神 所  

立 的 首 領 以 及 神 賦 予 他 們 的 權 柄 י 以 幾 乎  

聽 不 見 的 音 調 表 達 心 中 的 怨 恨 、不 滿 、憤  

怒 和 抱 怨 。

這 種 行 爲 其 贸 就 是 在 敵 擋 神 （民 十 四  

9 י ( 頑 固 地 拒 絕 相 信 神 的 話 以 及 祂 所 行 的  

神 踉 （民 十 四 1 1 ，2 2 ， 23 ) 。所 以 在 困 境  

中 的 態 度 應 該 是 毫 無 條 件 地 接 受 和 順 服 。 

颶 神 的 子 民 絕 不 可 站 在 審 判 神 的 地 位 上 。

telunn&
均 指 以 色 列 人 對 神 發 的 怨 言 （附 屬 形  

複 數 名 詞 ） ；對 經 正 常 程 序 組 成 的 權 柄 表  

示 不 服 、不 信 （出 十 六 7 ， ; י 12 9 民 十 四  

27 ; 十 七  5 ， 10 ) °
參 考 書 目 ：C oats, G eorge W ·，

the  Wilderness^ A bingdon, 1968，pp. 21—־
28· T H A T，I, pp· 870—71·

1098 V ，口 妗 I 呑 、

呑 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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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9 ע  י ל  ( l a  €a ) ) י  la  €a  V  I I

衍 生 詞

1098a Vל 嘴 他 備 見 於 旅

廿 三 2 ·  r 拿 刀 放 在 喉 嚨 上 J 
( 禁 止 自 己 贪 食 ）

1099 ע  松) לו ⑷ ע， ” π  説

話 粗 暴

見 לוץ  1113

1100 ש  א  揉 、捏

ת^ ,752 （似זו 見  1090a
aA" לח j 見  1102a#
^  (TiaW 見  l l 〇2b

1101 @ לחה (7ע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01a ( T / j y  颚 、胳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2 1 次 י 有 烏 加 列 文  

的 / & 爲 其 印 證 （例 U T ， 16 : II A q h t :
1 : 29—30 mf/ ! 「誰 能 閉 緊 寊 備 人

的 顎 』 ） ^  '
最 出 名 的 腮 骨 出 現 在 士 十 五 15〜 1 7 ’ 

1 9。參 孫 用 驢 腮 骨 殺 死 或 消 滅 （見 心 /:占） 

一 千 人 י 那 地 方 就 叫 做 拉 末 利 希 ， 『腮 骨  

之 丘 J 。

在 伯 四 一  2 〔 Η  40 : 2 6 〕 ，耶 和 華 問  

約 伯 能 否 用 鈎 穿 過 利 韋 亞 坦 （詩 體 中 對 鱷  

魚 的 稱 呼 ）的 腮 骨 好 將 其 馴 服 ，神 以 此 話  

叫 約 伯 靜 默 不 語 。但 神 能 以 鈎 子 鈎 住 牠 的  

顎 還 有 大 魚 的 顎 （大 魚 ta rn iim 是 用 來 比  

喩 埃 及 法 老 的 一 種 水 中 動 物 ， 結 廿  

九 4 ) י  也 能 鈎 住 歌 革 的 腮 頰 （結 卅  

八 4 ) 。祂 會 在 列 國 百 姓 的 顎 上 安 上 鞭 繩  

( 赛 卅 28 ) ，但 把 鞭 繩 從 屬 祂 的 百 姓 身 上  

傘 開 好 讓 他 們 能 吃 能 喝 （何 一- ־1  4  ) 。

儘 管 像 米 該 雅 這 樣 的 眞 先 知 也 可 能 會  

被 假 先 知 如 西 底 家 打 耳 光 （王 上 廿 二 24 ; 

代 下 十 八 2 3 ) ; 約 伯 之 友 安 慰 的 話 語 也 好  

像 打 了 約 伯 耳 光 一 樣 （伯 十 六 10 ) ’但 最  

後 一 記 耳 光 乃 是 神 必 打 在 一 切 仇 敵 的 腮 骨  

上 （詩 三 7 ) 。人 甚 至 會 用 杖 擊 打 以 色 列  

首 領 的 臉 （彌 五 1 〔 H 4 :  1 4 〕 ） 。神 的 僕  

人 彌 赛 亞 甘 心 情 願 地 任 人 「打 〔他 〕的  

背 ，… … 拔 他 肥 頰 的 鬍 黢 J ( 赛 五  

十 6 ) ，然 而 祂 終 必 得 勝 。

W . C . K .

7》am) 見 1104b（，חום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1102 לחח
1102a f 7 a ~ 濕 潤 的 、 新 蛘

的 、新的  

濕 氣 、新 鮮 1102 ?!חb

7 ·押 見 1101a) י1ץיך

給 （例 民 廿 二 4 ; 王 11 לסד〇3
( 上 十 八 38

I 戰 鬥 、打 仗《1104 סם

衍生詞

1104a 戰 爭（？）

僅 見 於 士 釜 8 
a m j 內 部 的 、內《“ 1104 קיחוםb

 臟）？（י

1104c 戰爭

、戰 役 ·

最 重 要 的 用 法 是 有 關 神 在 以 色 

列 人 ^ 爭 戰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共 出 現 171 
次 。神 要 以 色 列 人 攻 打 敵 人 ，原 因 是 敵 人 

的 道 德 敗 壞 （ 申 七 4 ，1 6 ， 25 ; 廿 18 

等 ） 。在 這 種 爭 戰 中 ，爲 以 色 列 爭 戰 的 是 

神 （出 十 四 1 4 ， 25 ; 申 一  30 ··三 22 ··密 

十 1 4 ， 42 ; 耶 廿 一  5 · ·尼 四 14 ; 代 下 廿 

29 )。這 時 耶 和 華 不 僅 藉 以 色 列 人 打 敗 敵 

; 人 ，祂 也 藉 自 然 現 象 （辔 十 11 ; 廿 四 7 
士 五 20 ) 。然 而 以 色 列 人 也 必 須 親 身 參 予 

戰 爭 ，並 且 是 與 神 並 肩 作 戰 。雖 然 迦 南 地 

已 賜 給 他 們 爲 業 ，但 他 們 仍 需 爭 戰 得 到 它 

(出 廿 三 2 7〜 3 3 ) 。B a u e m fe in d 評 註 

說 ： r 然 而 ，不 是 他 們 的 裝 備 （士 七 2 
也 不 是י ( f f . ; 撒 上 十 四 6 ; 十 七 4 5 ， 47 

他 們 的 人 數 （士 七 ；撒 下 廿 四 Iff· ; 出 卅 

1 2)決 定 勝 負 ，乃 是 作 他 們 先 鋒 的 耶 和 華 

賜 他י ( (士 四 14 ; 申 廿 4  ; 撒 下 五 24 
使 敵 人 的 心 消 化י (們 勇 氣 （撒 上 卅 6 

(出 十 五 1 5 〜 16 ··廿 三 27f, ) ，是 用 神 跋 

(逬 十 1 1 ; 廿 四 7 ;  士 五 2 0 ) 和 驚 嚇 

(撒 上 十 四 15 ) 作 成 的 。一 切 讚 美 都 單 單 

歸 於 祂 （ 出 十 四 4 ， 18 ; 亞 四 6 )  J。

( 508 ·(TDNT，VI, p 
出) ·נ耶 和 華 的 軍 隊״ 以־ 色 列 人 組 成 

十 二 41 ) 他們必須聖潔（赛 十 三 3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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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他 們 的 武 器 和 營 地 都 必 須 聖 潔 ，耶 和 華  

才 會 與 他 們 同 在 （申 廿 三 1〇〜 1 5  ; 撒 下 一  

21 ; 赛 廿 一  5 ) 。所 以 「若 不 是 耶 和 華 辩  

助 我 們 ，若 不 是 耶 和 華 絜 助 我 們 י 當 人 起  

來 攻 繫 我 們 י 向 我 們 發 怒 的 時 候 י 就 把 我  

們 活 活 的 呑 了  _ ! ( 詩 一 二 四 1 〜 3  
〔H 4 〕 ；  八 10〜 1 4 ) 。 Γ 耶 和 華

阿 ，與 我 們 相 戰 的 ，求 你 與 他 們 相 戰 J 
( 詩 卅 五 1 ) 。但 是 先 知 警 吿 說 ，以 色 列  

人 倚 靠 的 不 可 是 馬 、車 、武 器 或 人 （參 申  

十 七 16〜 1 7 ; 撒 上 十 七 4 7 ; 赛 卅 一  1〜 

3 ; 何 八 14 ) ，而 必 須 是 耶 和 華 。

以 色 列 人 若 是 輕 沿 律 法 沉 溺 罪 中 ，自 

己 也 要 受 到 神 的 攻 擊 。摩 二 14〜 1 6 很 像 是  

描 繪 全 力 攻 擊 以 色 列 的 悄 形 。赛 六 三 1 0 也  

明 確 說 到 ，當 以 色 列 人 背 叛 聖 靈 時 ，神 就  

變 成 他 們 的 敵 人 攻 打 他 們 。

將 來 還 有 一 次 神 要 再 出 手 擊 打 人 ；這  

次 是 要 擊 打 一 切 曾 攻 擊 以 色 列 的 國 家 （亞  

十 四 3 ) 。耶 和 華 已 宣 吿 獸 將 死 י 牠 的 榴  

勢 將 結 束 （但 七 ; י 26 11 八 25 ; Η־一  45 
) 。神 會 親 自 穿 上 公 義 的 鎧 甲 、拯 救 的 頭  

盔 、報 仇 的 衣 服 、熱 心 的 外 袍 ，審 判 從 列  

國 來 的 敵 人 ，直 至 敬 畏 祂 的 人 充 滿 全 地  

( 赛 五 九 1 7 〜 1 9  ) 。

戰 爭 （？）

本 字 馑 見 於 士 五 8 ，通 常 被 譯 爲 『然  

後 就 有 爭 戰 的 事 臨 到 城 門 （和 合 ） j 。也  

有 人 認 爲 應 是 『然 後 就 有 大 麥 麵 包 j 或  

「大 麥 钜 包 用 盡 了  j 。可 能 第 一 個 翻 譯 比  

較 好 。

τη ί/Λ ά τη δ戰 役 、戰 爭

本 名 詞 出 現 了  3 1 9 次 ，我 們 有 興 趣 的  

是 耶 和 華 也 參 予 其 中 的 戰 役 。儘 管 r 聖 

戰 J 的 觀 念 由 馮 拉 德 （von R ad ) 推 廣 了 許  

多 ，也 需 要 注 意 韋 瑟 （A. W eiser ) 比 較 謹  

愼 的 黯 法 。道 個 觀 念 的 含 義 很 廣 ，並 非 傜  

馑 是 完 成 一 項 古 代 的 聖 禮 儀 式 。

的 確 י 耶 和 華 是 ״ ־ 戦 士 』 （ 出 十  

五 י ( 3 而 祂 的 名 字 r 耶 和 華 J י 
萵־״ 軍 之 耶 和 華 』的 確 可 以 表 & 出 祂 是 以  

色 列 軍 隊 的 元 帥 （撒 上 十 七 2 6 ， 45 ) 。大  

衛 承 認 『耶 和 華 使 人 得 勝 י 不 是 用 刀 用  

槍 ，因 爲 爭 戰 的 勝 敗 全 在 乎 耶 和 華 』 （撒  

上 十 七 47 ) 。也 有 一 本 密 叫 耶 和 _ 的 戰  

記 J ( 民 廿 一  14 ) 。然 而 ，並 非 每 次 的 戰

役 都 是 被 擄 之 城 內 所 有 的 東 西 都 要 毀 滅 的  

之 戰 。

* 此 外 ，以 色 列 人 的 戰 役 中 有 很 多 是 兄  

弟 彼 此 殘 殺 （士 十 九 〜 廿 一 ） ，甚 至 是 自  

私 的 俊 略 戦 爭 （撒 下 廿 四 ；王 上 廿 二 ；士  

十 七 ） 。以 色 列 有 時 也 爲 防 衛 而 戰 （民 卅  

一 ；撒 上 ^  〜 十 七 ；廿 八 〜 州 ; ־ 撒 下

五 ，八 ） ，有 時 爲 侵 略 而 戦 （民 廿 一  2 1〜 

35 ; 申 二 26〜 三 17 ; 窬 六 〜 十 二 ） 。

在 耶 和 華 『 止 息 刀 兵 』 （詩 四 六 9 
a י (  並 且 永 遠 摧 毀 兵 器 （詩 四 六 9b ; 赛  

二 1 〜 5  ; 彌 四 1 〜 5  ) 之 前 ，列 國 將 起 來  

攻 打 以 色 列 和 彌 赛 亞 י 但 都 不 會 成 功 （詩  

二 ；詩 四 五 3 f f . ; 亞 十 四 ） 。

參 考 害 目 ：A I，pp. 247 — 67· G ross，H .， 

“ W ar,” in Sacram entum  Verbi，III, pp. 
958 — 61. Pederson, J., Israel ： I ts  L ife  and  
Culture^ vols. I l l IV, C־־־  openhagen, 1940, 
pp. 1 一 32· von R ad , G ·， S tud ies in 
D euteronom y, Regnery, 1953. pp. 45 — 49· 
T D N T · ，p p .  507—11·

W . C . K .

1105 ( לחם   I I 當 作 食 物 取 用 、

吃

衍 生 詞

1105a +לחם 食 物 、餅 、

五 榖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2 9 6 次 。但 『人 活  

著 不 是 單 靠 食 物 ，乃 是 靠 耶 和 華 口 衷 所 說  

的 一 切 話 』 （申 八 3 ) 。人 並 非 吃 什 麼 就  

是 什 麼 ！

不 過 所 有 的 食 物 都 是 神 所 賜 的 。祂 在  

伊 甸 園 種 植 樹 木 ，使 樹 木 生 長 好 做 人 的 食  

物 （/m2，0A:5/，創 二 9 ) 。詩 人 宣 稱 是 神  

Γ 使 草 生 長 ，給 六 畜 吃 。使 菜 蔬 發 長 ，供  

給 人 用 。使 人 從 地 衷 能 得 食 物 … … 得 糧 能  

養 人 心 J ( 詩 一 〇 四 1 4 〜 1 5  ) 。是 的 ’祂  

Γ 賜 糉 食 給 凡 有 血 氣 的 J ( 詩 一 三  

六 25 ) ，給 飢 餓 的 人 （詩 一 四 六 7 ) ，給  

野 默 和 小 烏 鴉 （詩 一 四 七 9 ) 。神 甚 至 親  

自 敎 導 人 農 耕 的 藝 術 和 原 則 ：如 何 耙 地 ， 

如 何 播 種 י 有 的 是 一 行 一 行 的 種 י 有 的 是  

整 片 撒 下 去 ，以 及 在 耐 心 等 候 所 指 定 的 曰  

子 到 了 後 如 何 收 穫 （赛 廿 八 2 4 〜 2 9  ; 注 意  

2 8 中 的 穀 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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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絕 不 能 以 爲 不 管 他 的 行 爲 如 何 ，總 

是 能 取 得 他 所 賴 以 存 活 的 食 物 。神的確能 

全 行 斷 絕 』 ，也確曾יΓ將 所 倚 錤 的 糧 食 

如 此 行 過 （詩 一 〇 五 16 ; 寶 三 1 : 結 

四 16 ; 五 16 ; 十 四 13 ; 靡 四 6 ) 。道就 

是 摩 西 在 利 廿 六 2 6 所 宣 佈 的 原 則 ：任何國 

神 便 要 施 行 辦 判’י家 若 不 願 行 在 公 義 中 

一 次 比 一 次 嚴 进 ，直 到 神 煅 後 降 下 大 災 

難 。比 缺 食 所 造 成 肌 荒 更 糟 的 是 缺 少 神 的 

話 （摩 八 11 ) ，兩 者 都 有 同 樣 的 原 因 ：持

續 犯 罪。

悲 哀 的 是 ，雖 然 神 豐 豐 富 富 地 供 應 以 

色 列 人 五 穀 、麵 粉 、油 和 蛛 蜜 （結 十  

六 19 ) ，而 以 色 列 卻 像 淫 亂 的 婦 人 歌 蔑’ 
要 隨 她 愛 的 人 而 去 ，不明白是神賜予這一 

-切 糧 食 （ 何 ： 5 , 7 〜8 〔Η 7 , 9

0）〔1 0
像 哈 巴 谷 這 種 爲 數 稀 少 的 義 人 ’在審 

到 自 己 的 百 姓 因 頑 固 、犯罪而走在通往毀 

滅 的 路 上 ，他 該 怎 麼 辦 呢 ？他 會 『在主琪 

喜 樂 j 、Γ 在 神 的 救 恩 痰 快 樂 』 ，雖然外 

田 袈 也 沒 有 食 物（י表 上 他 因 害 怕 而 戰 兢

。( 18〜17 ，S/fce/ ) ( 哈三 

有 另 外 一 種 糧 食 、酒 和 奶 是 不 需 金 錢 

或 勞 力 就 可 得 到 的 。人 只 要 悔 改 尋 求 主， 

他 就 會 得 著 （賽 五 五 1〜7 ) 。耶穌稱自己 

是 天 上 來 的 鸱 糨 食 ，就像以色列人在曠野 

天 上 來 的 桠 』（出ז所 吃 的 嗎 哪 一 樣 ，是 

十 六 4fT ) 。甚 至 以 利 亞 也 在 飢 荒 時 仍 有 

。(神 差 烏 鸦 爲 他 帶 來 食 物 （王 上 十 七 6 

此 外 ，神 藉 著 異 象 和 約 瑟 作 首 領 來 供 應 食 

，物 給 人 （創 四 一  5 4 〜 5 5  ; 四 三 2 5 ， 3 1 
，1 1 י 15 י 7 2 ， 13 32 ;四 五  23 ; 四 七 

1 9 , 2 0)。屣 靈 和 肉 體 的 食 物 都 是 那 位 賜

一切美善之物的天父而來的。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時 隨 身 摘 帶 的 麵 是 沒 

有 發 酵 的 ，因 爲 他 們 急 著 趕 路 （出十 

二 3 4 ， 39 ) 。但 是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是 ，在利 

五旬節時搖祭的餅是要帶酵而י廿 三 1 7 衷 

烤 的 ：所 以 酵 母 未 必 一 定 都 是 邪 惡 的。

Γ 以 奸 惡 吃 餅 』（箴 四 17 ) 或 『以虛謊而 

得 的 食 物 J ( 箴 廿 17 ) 都是以不正當的手 

段 取 得 的 ，而 且 結 果 都 是 痛 苦 、災 難 。意 

味 逼 迫 之 日 的 『艱 難 的 餅 』（赛 卅 2 0 )和 

Γ 喑 吃 的 餅 ·J ( 箴 九 17 ) 也 都 是 難 吃 的’ 
暗 吃 的 餅 j 是 與 淫 婦 同 吃 ，含毒害人的

生  〇,״—

有 一 更 美 的 日 子 要 來 ，那時神會使餅

與 五 穀 进 新 回 到 它 們 剛 被 創 造 的 狀 態 了 。 

常 人 進 入 那 r 安 息 』時 ，天和地必充滿又  

盈 溢 ，而 迦 南 地 的 豐 盛 （『那 地 有 小 麥 、 

大 麥 、葡 萄 樹 、無 花 果 樹 、石 榴 樹 、橄欖  

樹 和 蜜 。你 在 那 地 不 缺 食 物 ，一 無 所  

缺 J י 申 八 7 〜 9  ) ，只是神預先賜下的保  

證 （地 上 的 迦 南 只 是 將 來 天 上 的 預 嘗 ）。 

大 自 然 將 持 續 、豐 沛 地 生 出 佳 美 的 出 產  

( 珥 三 1 8〔 Η  4  : 1 8 〕 ；摩 九 1 3 〜 1 4  ; 赛 

五 五 1 0 〜 1 3  ; 結 四 七 6 〜 1 2  ) 。

參 考 會 目 ：H e a to n , Ε· W ·， 

in Ο . T. TimeSy S c r ib n e r״s, 1956, p p . 8 1  ־־־
87; 9 7 — 115· R ic h a rd so n，T W B，p p . 37 — 
38 , R oss, J . F ·，ID B ，I I，p p . 3 0 7 -3 0 8 ·

W. C. K.

11〇6 廢 推 、廢 迫

衍 生 詞

1 1 0 6 a  ! ץ ח ל  廢 迫־ 、苦 楚

在 出 現 的 1 9 處 經 文 中 ，沒有  

一 處 能 像 “ ^ 五 章 一 樣 ，把這字的意思如  

此 生 動 地 表 達 出 來 。巴 蘭 的 驢 子 贴 靠 著  

牆 ，把 巴 蘭 的 腳 擠 傷 了 （民 廿 二 2 5 a  י 25 

b  ; 王 下 六 32 ) 。

本 字 最 重 要 的 用 法 是 與 倫 理 神 學 有  

關 。以 色 列 人 不 可 壓 迫 外 邦 人 或 陌 生 人  

( 出 廿 二 21 ; 廿 三 9 ) ，因爲他們曾經在  

埃 及 地 作 客 時 ，受 到 極 大 的 逼 迫 。以色列  

的 律 法 中 嚴 禁 壓 迫 任 何 人 ，尤其是以色列  

人 °
以 色 列 在 士 師 時 代 遭 受 了 一 連 串 的 壓  

迫 （士一  34 ; 二  18 ; 四 3 ; 六  9 ; 十  12 

; 撒 上 十 18 ) ，但 神 每 次 都 差 遣 拯 救 者 ° 
後 來 祂 因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摩 六 14 ) 就差遣  

人 來 逼 迫 他 們 （亞 蘭 王 還 有 其 他 人 ；王下

十 三 4 ， 22 ) 。

其 它 的 國 家 也 要 避 遇 迫 害 （赛 十  

九 2 0 ) 。但神總是聰人哀求拯救與憐憫的  

聲 音 ，祂 必 天 天 敵 擋 那 些 壓 迫 者 （詩五六

ZaAa«廢 迫 、苦 楚

• ^ 字 共 出 現 1 1 次 ，幾乎每次都是與以  

色 列 人 受 到 敵 人 壓 迫 有 關 。只有一處是指  

受 刑 人 在 監 裏 的 食 物 ·· Γ 受 苦 ，吃不飽喝  

不 足 』（王 上 廿 二 27 ; 代 下 十 八 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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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t) 1112 ^ילית

赛 三 十 2 0 說到耶和華使肉身的苦難臨到人  

( 被 圍 困 的 光 设 ？ ） י 但 會 留 有 一 位 敎  

師 ，也 # 聽 見 勸 勉 的 話 說 ：「這 是 正 路 ， 

要 行 在 其 中 J ( 赛 卅 21 ) 。本 字 在 L X X  
常 譯 爲 A fip sfs  Γ 苦 雛 J 。

W. C. Κ.

1 1 0 7 的 》 （7 % 似 幻 説 耳 语 、迷 惑 人

衍 生 詞

1 1 0 7 a 耳 לחש־ו־  語 、符囊

在 亞 蘭 文 和 後 期 希 伯 來 文 （拉 

比 文 ^  ) 中 都 可 找 著 ，意 思 是 像蛇一樣־״  

地發出嘶嘶聲』。道樣看來本字可能是  

/邮 /7的 方 言 變 體 字 ，因 爲 ( ” ）和 /ί7- 

m W ( / ) 的 聲 音 很 類 似 （參 動 詞 ’ / 
和 /Z用 法 相 像 ；還 有 勋 詞 「壓 迫 J 可用仿 - 
Λλ5־ 或  ; 名 詞 「房間  J 口1־ 用• · 籲 »
fa  n ish ka  ) 。

神 不 會 聽 行 法 術 的 禱 吿 （詩 五  

八 5 ) 。他們的嘴常充滿漭蛇的液。

交 頭 接 耳 （H ithpael ) 設計謀害人的人  

也 像 行 法 術 的 一 樣 壞 （詩四一  7 : 又 見 撒  

下 十 二 1 9 中彼此交頭接耳的臣僕）。

/α Α α $ Λ 耳 語 、符囊

赛 三 2 0 獏 י 妖艷的女子身戴護符或符  

務 ，也 許 是 要 避 邪 或 驅 蛇 。以行法術爲職  

業 的 人 試 圖 馴 服 毒 蛇 （赛 三 3 ; 耶 八 17 ; 

傅 十 11 ) ，這 是 以 色 列 人 墮 落 、轉向魔  

法 、占 卜 的 表 現 之 一 。有 些 人 猜 測 這 些 護  

符 可 能 就 是 蛇 形 耳 環 （爲 什 麼 不 是 腳  

環 ？ ），因 爲 赛 三 2 1 中 的 和  

是 指 戒 指 和 岛 環 。 

神 的 懲 罰 臨 到 以 色 人 時 י 他們以細聲  

的 禱 吿 呼 求 神 （赛 廿 六 1 6 ) ; 烏 加 列  

文 / _ 耳־״  語 、輕 聲 細 語 J ( U T  19 : no . 

1 3 7 3 ^ 。這斑看來不是符咒。

參 考 害 目 ：D av is，T . W itto n , M agzc， 

D ivination a n d  D em onology A m o n g  the 
H ebrew s a n d  their Neighbors^ K T A V , 1969. 

p p . 50— 53·
W. C. K.

1108 ) ל־ט  I d f ) 没 藥  

的 見  1092a

7广）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א ט  1109 ל
1109a “ · t e ’a ) 蜥 蜴 的 一 種

利)־1 30 )

1 1 1 0 矽的  碰 、削 、磨

夜晚 י ללל l a y U a j) ה ^ 1111 ל

埃 及 有 一 首 太 陽 頌 （ H y m n  to  the 
A t o n ) ，與面的歌詞把夜晚描述得極爲可 

怕 ，因 爲 太 陽 （ A to n  ) 已 經 下 山 回 家 了。 

堅稱夜晚和黑暗亦י舊 約 聖 經 卻 不 以 爲 然 

5 ;詩 七 4 י 是 神 所 創 造 的 （ 創 一  

四 1 6 ) 。神 在 夜 間 仍 醒 ，爲林中的野獸預 

備 食 物 （詩 一 〇 四 2 0〜2 2 ) ，保護人不受 

瘟 疫 侵 賂 （詩九一  5 〜6 ) 。其赞日與夜規 

律 的 更 迭 正 是 神 與 人 立 約 的 結 果 （創  

八 22 ; 耶 卅 三 2 0 ， 25 ) ，所 以 日 夜 的 交 

替 正 可 提 醒 人 神 的 信 贲 ，神必然也會實踐 

祂 與 亞 伯 拉 罕 和 大 衛 所 立 的 約 （耶 卅 三 21 

夜晚也和白天一樣明26י )。在 神 眼 中〜

。(1 2〜亮 （詩 一 三 九 1 1 
本 字 共 出 現 2 4 2 次 ，其中最叫人難忘 

一־^-的 夜 晚 就 是 神 拯 救 祂 百 姓 的 那 夜 （出 

4 ;十 二 1 2 ， 29 ) 。每 年 的 逾 越 節 以 色 列 

人 都 會 紀 念 這 件 事 。與這有關的是有敎導 

性 的 撒 上 卅 1 2 中 之 三 天 三 夜 。1 3 節淸楚 

今 天 是 第 三 （天 ）』。因此從這־״：地 說 

可 以 下 一 結 論 ，這衷所說的三天三夜是一 

個 習 惯 性 的 說 法 ，可 指 三 天 的 任 何 一 部 

而 不 是 鸱 的 過 了 七 十 二 小 時 （參主耶י分

穌 的 三 天 三 夜）。 

在 其 它 地 方 夜 晚 也 是 試 煉 、哭 泣 、受 

; 苦 和 與 神 交 通 的 時 間 （赛 卅 29 ; 伯 七 3 
詩 六 6 ; 七 七 2 ; 赛 廿 六 9 :詩 一  2 ; 四 

° (5 5 Λ------二  8 ;七七 6 ;  Α Α  2;
·了 c .  κ

t m t )  L i l i t h) ת לי 1112 לי

一 種 女 神 ，人 稱 夜 魔 ，時常在以東的 

曠 野 出 沒 （赛 卅 四 1 4 ) 。以 東 完 全 被 毀， 

僅 留 下 野 貓 、半人半獸的怪物和夜間的怪

物 〇

在 晚 期 的 拉 比 文 學 衷 ，它被形容爲有 

翅 膀 的 長 髮 励 物 。無疑它是夜晚或日落的

擬 人 化 表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學 衷 ，她也接受人的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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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ץ י 1 ל 1 1 3

( U T  23 : 7 ) ，而且有一首詩是用來召喚  

她 的 （1；丁 1 0 4 ) ，稱 她 爲 「戴 面 紗 的 新  

娘 j  ( W .m f c U m i r〕）以 及 『我 們 的 贵  

婦 j  ( ) 。前一個稱號也用在巴比倫的

女神伊施他爾 （ I s h ta r  ) 身 上 。

事 寅 上 道 些 夜 晚 的 精 靈 應 該 和 陽 性 的  

Z i / k 連 在 一 起 。這個陽性的字形包含了陰  

性 和 陽 性 * 如 「亞 蘭 的 魔 球 J ( A ram a ic  

M ag ical B ow ls ) 中多次提及這字時有一次  

明 白 說 到 的 （參 C y ru s H· G o rd o n ，zirc/nv 
6 : 322 ) 。在  L in e a r A  ( 編 按 ： 

主 前 2000— 1 5 0 0時克里特島上一種橫寫的  

拼 音 文 字 ）她 是 以 出 現 ，在亞斯蘭  

塔 （ A rs lan  T a s h ，編 按 ：在 今 敍 利 亞 、土 

耳 其 邊 界 ，近 幼 發 拉 底 河 ）的腓尼基咒文  

裏 ，她 是 //>;。以赛亞在提到它時並沒有鼓  

勵 人 敬 拜 或 尊 敬 這 夜 魔 的 意 思 。這個名字  

可 以 象 徵 的 方 式 描 述 荒 涼 （參 K JV  

作 screech  o w l ，猫頭鹰的一種 ）。

會 不 會 還 有 一 種 可 能 י 即在異敎文化  

襄的夜魔 只 是 以 色 列 中 一 種 夜 晚 出 沒 的 動  

物 （N I V 即 持 此 看 法 ）蝙 蝠 或 貓 頭 鹰 ？外 

邦 人 信 萬 物 皆 有 靈 ，所 以 把 苡 體 都 加 上  

靈 。參 希 伯 來 文 的 『癒 疫 J 和烏加  

列 文 的 瘟 神 J ; 希 伯 來 文 的  

『海 』和 烏 加 列 文 的 「筚 管 大 海 的 神 J 。 

所 以 β / « 可 能 是 一 種 餌 贾 的 動 物 ，而在以  

色列周圍的文化中變成了鬼魔。

參 考 害 目 ：L euille t, R e n 6 a n d  L 60n- 
D u fo u r， “ N ig h t ，” in D B T , p p . 3 4 6 —47· 
L ilith  的 圆 片 見  H en ri F ra n k fo r t ， am  
A rch itec ture  o f  the A n c ien t O rien t1958 י, pi. 

56 , p■ 56.
W. C. K.

ץ 1113 לי  辱 爲 、機誚

衍生詞

1113a  3— 7 צוו̂ ( / ^  輕 视 、辱·馬

( 箴一  22 ) 以片語  ίδ -
5371出 現 ，即 赛 廿 九 8 ; 廿八
參

1 4 的 『褻 慢 人 J
1113b ה ^ מלי  誠 刺 文 、

嘲 ¥ 的 詩 （‘ 二 6 ) 、裢 、 

象 微 （箴一  6 )

愚 妄 人 輕 蔑 並 譏 誚 罪 （箴 十 四 9 ) 和 

刑 罰 （箴 十 九 28 ) 。好 譏 誚 之 人 （Q a l分

詞 ）本 人 可 被 形 容 爲 心 驕 氣 傲 （箴 廿  

一  24  $ 、頑 固 不 興 （箴 九 7 ) 、不願受责  

• ( 策 九 8 ; 十 五 12 ; 十 三 1 ) 。他尋找智  

恝與知識卻等不著（箴 十 四 6 ) 。

好 譏 誚 之 人 如 此 卑 劣 ，可說是爲所有  

人 所 厭 惡 （箴 廿 四 9 ) 。所 以 渴 想 過 聖 . 
潔 、神 聖 生 活 的 人 就 得 遠 離 好 譏 誚 之 人  

( 詩一  1 ) 。還 有 ，他 該 受 鞭 打 ，好使那  

些 容 易 受 騙 的 恩 妄 人 可 以 曉 得 警 戒 自 己  

( 箴 十 九 25 ; 廿一  11 ) 。把 好 譏 誚 之 人  

從 團 體 中 趕 出 即 能 消 除 爭 端 ，『分爭和羞  

辱 ，也 必 止 息 』（箴 廿 二 10 ) 。好譏誚之  

人 的 身 後 有 刑 罰 等 著 他 （箴 十 九 29 ) ，因 

爲 替 愛 譏 誚 是 他 的 標 記 （箴一  22 ) ，這種  

人必要被 滅 絕 淨 盡 （赛 廿 九 20 ) 。

箴 三 3 4 認爲好譏誚之人的惡可能特別  

在 於 驕 傲 。在 此 好 譏 誚 的 人 與 謙 卑 人 相  

對 。L X X 將 這 節 中 的 『好 譏 誚 的 人 J 譯爲 

驕 傲 的 人 』 ，新 約 的 雅 四 6 和 彼 前 五 5 
亦 從 之 ，參箴廿一  2 4 。D a h o o d 指出本字  

在 加 拉 特 佩 一 號 碑 文 （ K a ra te p e  I 
in sc rip tio n  ; 編 按 ：力口拉特佩位於古基利家 

境 內 ，今 土 耳 其 東 南 方 ）中 與 「邪 惡 J 平 

行 （ I ， in  A B ，p .2  ) 。

會 譏 誚 的 人 或 物 包 括 ：酒 （箴 

廿 1 ) ，驕 傲 （詩 —— 九 51 ) ，撒瑪利亞  

王 的 隨 從 （何 七 5 ) 以 及 約 伯 的 朋 友 （伯 

十 六 20  ) 。

本 字 以 扭 011丨1 分 詞 出 現 時 意 爲 傅 譯  

者 ，就 像 約 瑟 用 來 欺 騙 他 兄 長 的 通 事 （創 

四 二 23 ) 。赛 四 三 2 7 衷 的 傳 譯 者 （和合  

作 『師 傅 J )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敎 師 、神的祭  

司 和 先 知 ，這 些 人 犯 了 罪 ，不把神先前吿  

訴 他 們 的 話 傅 揚 出 去 。在 代 下 卅 二 י 31 本 

字代表從巴比倫來的使節。

最 有 趣 的 經 文 是 在 伯 卅 三 2 3 。以利戶 

談 到 神 仁 慈 地 藉 著 苦 難 來 敎 導 人 走 祂 更 完  

全 的 路 。然 後 神 會 派 天 使 ，即 使 者 ’在別  

處 是 叫 作 傅 譯 者 、大 使 、甚 至 中 保 ，來指 

示 人 當 行 的 路 。

參 考 書 目 ·■ H a rr is，R . L·， “ P ro v e rb s” ， in  

W B C , p . 560.
W. C. K.

1114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לי^ז 

1114a ללש 獅 子 關 於 其

它 亦 作 Γ 獅 子 j 的 字 ，請 

見 ！a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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ד15 1116 ^ (la m a d )

1115 捕 捉 、抓 、拿

衍 生 詞

1 Π  5a #ד   捕 獲 、 捕 捉

僅 見 於 箴 三 2 6 , 以 片 語 w  ·׳
sh0m ar ragrkZ i m illa ked  出現

1115b ת ד כ ^ מ  ( m a ^ o r f e i )捕 捉 的

工 具 、 陷 阱 僅 見 於 伯 十  

八  W ，以 片 語  m a /k iid fd  ‘άίέ 
出 現

t e k r f 共 出 現 1 2 1次 י 其 中 多 半 是 與  

人 擄 掠 人 、鄕 鎭 、戰 利 品 ，或 甚 至 一 個 王  

國 有 關 （撒 上 十 四 47 ) 。本 字 以 比 喩 用 法  

指 人 深 陷 敵 人 所 設 的 各 式 陷 阱 中 （耶  

五 26 ; 十 八 22 : 詩 卅 五 8 ) 。 在 箴  

五 2 2 · 惡 人 「被 自 己 的 罪 惡 如 繩 索 纏  

繞 J 。同 樣 地 ，在 詩 九 1 5 裏 י 外 邦 人 陷 在  

自 己 所 設 的 網 羅 衷 。他 們 被 自 己 的 驕 傲 、 

傲 慢 和 口 中 的 話 所 擄 掠 了 （詩 五 九 12 ; 箴 

六  2 ; Η-一  6 ) °
本 字 也 用 來 比 喩 神 的 審 判 。 「絆 腳 的  

石 頭 J 會 使 許 多 人 絆 腳 、跌 倒 、跌 碎 、陷 

入 網 羅 、被 纏 住 （赛 八 15 ) 。就 在 千 禧 年  

之 前 （赛 廿 四 2 2 中 的 多־״ 日 J ) ，神 搖 撼  

地 的 根 基 時 ，不 敬 虔 的 人 要 陷 入 網 羅 中  

( 赛 廿 四 1 8 ) ，那 些 酒 醉 而 輕 蔑 先 知 之 信  

息 的 人 也 是 一 樣 （赛 廿 八 13 ) 。當 神 行 審  

判 時 י 丈 夫 與 麥 子 （耶 六 11 ) 、文 士 與 智  

慈 人 （耶 八 9 ) 以 及 摩 押 人 （四 八 7 ,  
44  ) 都 要 被 擒 住 。

還 有 人 是 陷 入 婦 人 的 陷 阱 中 （傅  

七 2 6 ) ，有 些 是 「被 苦 難 的 繩 索 鍵 住 J 
( 伯 卅 六 8 ) 。

W · C· Κ■

1 1 1 6 功  學 習 （Q al ) 、教 導

( Piel )

衍 生 詞

1116a למודו־ (U m m U d ) 受 教 的

1116b 1ד ^ מ  ( m a lm a d )  1 ד י מ ?!?
趕 牛 的 器 具

1116c 學 者

舊 約 聖 經 中 有 1 2 個 字 的 意 思 都 是 敎  

導 ，te m a rf是 其 中 之 一 ，有 訓 練 和 敎 育 的  

雙 重 意 思 。從 其 衍 生 詞 奶 ^ 奶 ^ / 趕 牛 器 具

即 可 看 出 本 字 具 有 訓 練 的 含 意 。在 何  

十 1 1 ，以 法 蓮 受 敎 י 好 像 牛 犢 套 上 軛 用 刺  

棍 來 訓 練 一 樣 。烏 加 列 文 /m rf意 思 是 『學  

習 / 敎 導 · I ，而 / ^ ^ ^ 也 在 亞 瞎 得 文 的 意  

思 是 「學 習 J 。

詩 —— 九 說 明 了 本 字 最 主 要 的 用 法 。 

這 裏 連 續 出 現 道 個 用 語 ： ־1 將 你 的 律 例 教  

訓 我 J 、 「將 你 的 典 章 教 訓 我 j  ( 1 2 , 
2 6 ， 64 1 2 4，1 3 5 ， 6 י 171 8 ， י 66 י 108  節  

) 。猶 大 王 約 沙 法 下 令 要 一 批 人 將 律 法 畨  

敎 導 猶 大 諸 城 的 人 （代 下 十 七 ( י 9 7 。

希 脈 文 是 以 兩 個 不 同 的 字 來 表 示 『學  

習 ·1 ( ) 和  Γ 敎 導  j  (
) ，各 有 其 內 容 、目 的 和 方 法 。而 希 伯  

來 文 的 『學 習 j 和 ־1 敎 導 j 用 同 一 字 根 ， 

因 爲 至 終 唯 有 敬 畏 耶 和 華 才 會 眞 正 的 學 習  

和 敎 導 （申 四 10 ; 十 四 23 ; 十 七 19 ; 卅  

一  1 2 ， 13 ) 。學 習 敬 畏 耶 和 華 · 就 得 要 遵  

行 神 的 旨 意 與 律 法 。

此 外 ，人 也 接 受 作 戰 的 訓 練 （代 上 五  

י ( 18 有 時 是 用 詩 歌 （詩 六 十 標 題 ；士 三  

2 ; 歌 三 8 ) 。彌 迦 在 見 異 象 中 看 見 有 一 天  

人 不 需 要 再 學 習 打 戰 （四 3 ; 赛 二 4 ) 。

不 過 沒 有 人 曾 敎 導 過 神 或 當 過 祂 的 策  

士 （赛 四 十 14 ) 。相 反 的 ，人 一 劫 的 知 識  

都 是 從 祂 而 來 ，祂 是 一 切 眞 理 的 源 頭 。

受 教 的

賽 八 1 6 的 受 敎 者 指 的 是 明 白 神 律 法 的  

門 徒 。然 而 神 的 僕 人 有 受 敎 者 的 舌 頭 和 耳  

朶 （赛 五 十 4 ) 。所 以 全 部 以 色 列 人 都 滿  

心 歡 喜 期 盼 彌 赛 亞 時 代 的 來 臨 ，因 爲 衆 人  

都 要 受 耶 和 華 的 敎 導 （赛 五 四 1 3 ) 。

學 者 （和 合 作 爲 徒 的 J )
只 有 舊 約 代 上 廿 五 8 用 過 本 字 。 「無  

論 大 小 ，老 師 和 学 者 （和 合 作 「 爲 徒  

的 j  ) 』都 掣 鲅 分 了 班 次 。在 拉 比 時 代 ’ 
敎 導 律 法 的 老 師 人 稱 仏 —祝 拉 比 י 而 他 的  

學 生 則 叫 做 ，即 學 徒 。但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看 י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都 是 ， 

都 是 學 習 神 的 律 法 的 。 猶 太 的 他 勒 目  

( T alm ud  ) 就 是 由 本 字 根 得 名 的 。

趕 牛 的 器 具

士 三 3 1 是 本 字 惟 一 出 現 的 經 文 ，提 到  

珊 迦 用 道 個 末 端 是 以 鐡 打 造 成 尖 錐 狀 ’附  

於 一 把 長 柄 之 上 ，用 來 趕 牛 的 器 具 打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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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 *功 (la €ab)

( 或 是 r 打 敗 』 ？參 Λ/δΑ：5 ) 了 六 百 名 非 利  

士 人 。因 爲 非 利 士 人 管 制 鐡 器 ，所 以 鐵 器  

稀 少 （撒 上 十 三 1 9 〜 2 2 י (  因 此 神 用 這 位  

士 師 以 這 不 尋 常 的 方 式 拯 救 了 以 色 列 人 。

參 考 窨 目 ：R engstorf，Κ· H ,， “M a n -  
thano"  in T D N T , IV, pp. 400405־ ־ ; pp. 
426—41· T H A T，I，p p ， 872 — 74·

W . c. K .

見  > ， 1063 
ד 見 ，מו  1116a
ע ל  見  1098a

1117  *7 5 （《 ב ע 嘲 弄 僅 以  H iphil 見
於 代 下 卅 六 1 6 ， 「他 們 卻 嬉 笑 神 的  

使 者 J

1118 ( Ί ά ‘α ρ ) 嘲 弄 、嘲笑

衍 生 詞

1118a ( Ί α ‘α ( / ) 嘲 弄 、嘲笑

1118b לקג  〈极 却 ） 嘲 弄 形 容 詞 ， 

僅 見 於 詩 卅 五 1 6 ，赛 廿 八 11 
可 能 也 是

希 伯 來 文 有 七 個 字 是 表 示 褻 潰 （見 下  

文 ）和 侮 辱 ，本 字 就 是 其 中 一 個 ，出 現 共  

1 8次 。本 動 詞 可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主 詞 ，顯 示  

其 意 義 相 當 廣 。

惡 人 輕 © 窮 人 ，這 便 侮 辱 造 窮 人 的 神  

( 箴 十 七 6 ) 。他 們 邪 惡 的 眼 睛 藐 視 自 己  

的 父 親 （箴 卅 17 ) ，喜 愛 嘲 笑 像 約 伯 （伯  

廿 一  3 ) 、耶 利 米 （耶 廿 7 ) 、亞 薩 （詩  

八 十 6 ) 、尼 希 米 （尼 二 1 9 ) 、猶 太 人  

( 尼 三 3 3 ) 和 希 西 家 的 驛 卒 （ 代 下  

卅 10 ) 這 些 神 的 僕 人 。

輕 看 神 的 僕 人 和 信 息 之 人 終 必 也 受 輕  

視 ：被 擄 到 一 群 民 中 י 他 說 話 似 乎 是 呢 喃  

或 嘲 笑 （赛 卅 三 19 ) 。

這 種 刑 罰 是 從 神 來 的 ，典 型 的 例 子 是  

詩 二 4 。那 些 提 到 耶 和 華 和 祂 的 受 胥 者 ， 

說 ：『我 們 要 掙 開 他 們 的 捆 綁 י 脫 去 他 們  

的 繩 索 』的 人 ，主 必 嗤 笑 他 們 。神 會 嘲 笑  

外 邦 人 ，祂 必 笑 話 他 們 （詩 五 九 8 ) 。同 

樣 地 ，智 慈 會 和 神 一 起 在 褻 慢 人 和 愚 妄 人  

遭 難 時 嘲 笑 他 們 。他 們 一 驚 恐 ，智 慈 就 嘲  

笑 他 們 （箴 一  26 ) ，正 如 『錫 安 的 處 女 J 
在 神 拯 救 她 時 就 嘲 笑 那 個 驕 傲 、口 出 狂 言

的 拉 伯 沙 菡 一 樣 （王 下 十 九 21 ; 赛 卅  

七  22 ) °

‘a j / 嘲 笑 、輕 視  

詩 人 埋 怨 神 使 以 色 列 人 成 爲 列 國 责 難  

( 々̂ / 7 a ) 、彳每辱（

( _ 四 四 13 ; 參 詩 七 九 4 ) 。同 樣 的 情 況  

也 發 生 在 撒 瑪 利 亞 和 耶 路 撒 冷 這 對 姐 妹 城  

身 上 ：『 使 你 被 人 嗤 笑 機 諷 』 （結 廿  

三 3 2 ) 。道 特 別 針 對 耶 路 撒 冷 所 發 出 的 嘲  

諷 ，將 是 來 自 她 周 圍 的 國 家 （ 結 卅  

六 4  ) °
請 和 Γ 說 壞 話 』  ̂ ,5 辟׳ /  Γ 探  

出 J 、 『毀 謗 J ( 像 是 愛 管 閒 事 的 人 走 來  

走 去 ） ，rSgw z「埋 怨  j 、 Γ 緋 誇  

『中 傷 』 ’ — 2叫 『嘲 笑 j ，扣 /似 Γ 愚 弄 j  
這幾個字互丨目^ 較 。

halla ‘ag hashsha’ άηαηπΊκη Γ 安 逸 人 的  

機 誚 J ( 詩 一 二 三 4 ) 在 文 法 上 並 不  

如 B r ig g s想 的 那 麼 「 不 可 能 j  ; 正  

如 D a h o o d 提 醒 我 們 的 י 這 個 詞 並 不 需 有  

任 何 修 正 。在 腓 尼 基 和 希 伯 來 文 的 附 屬 形  

組 合 字 中 ，冠 詞 是 常 放 在 附 屬 形 上 。這 些  

嘲 笑 人 的 人 有 的 是 外 邦 人 ，有 的 則 是 以 色  

列 中 的 惡 人 ，這 些 人 狂 妄 自 大 י 所 以 才 被  

神 和 人 鄙 視 。

最 令 人 爭 議 （至 少 在 本 字 於 新 約 的 應  

用 上 ，林 前 十 四 21 ) 的 是 赛 廿 八 1 1。神  

要 用 ״ 異־ 邦 人 的 嘴 唇 （直 譯 是 呢 喃 的 言  

語 ） 』對 以 色 列 說 話 ，即 被 擄 之 時 ，擄 掠  

以 色 列 人 的 外 邦 人 他 們 的 言 語 對 以 色 列 人  

來 說 是 難 愤 的 。由 於 以 色 列 人 把 先 知 的 話  

看 爲 無 意 義 的 言 語 י 所 以 神 以 其 人 之 道 還  

治 其 人 之 身 י 讓 以 色 列 人 在 亞 述 遭 到 報  

應 ，這 就 是 何 七 1 6 的 要 旨 。以 色 列 的 首 領  

言 語 狂 傲 י 公 開 否 認 神 ，神 會 讓 他 們 先 前  

曾 求 助 的 埃 及 人 嘲 笑 他 們 。叛 逆 者 理 該 被  

人 背 叛 ！

W . C . K .

1119 עז  ^ 用 分 不 清 楚 ，不 易 明

白 的 語 言 説 話 僅 見 於 詩   
四 1 ， ‘am  / δ 於 ז 説 異 言 之 民 J

1120  呑 嚥 （狼 呑 虎 嚥 ） 

僅 以 H ip h i l見 於 創 二 五 3 0 ，— /·ί-
ז 給 我 喝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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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4  ( la q a h )

ח 1121 ^ ל  茵 陳

ע ע *? “ δ ‘《 ל  見  1099

לפד 1122  " p r f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22a 1 ד9ל י  ( Ί α ρ ρ ΐά ) 火 把

火 把 י 如 同 火 柱 、會 棘 內 的 燈 、上 帝  

的 榮 耀 ，都 表 示 神 在 祂 子 民 中 間 神 聖 可 畏  

的 同 在 。神 曾 如 火 焰 般 經 過 被 分 開 的 牲 畜  

中 間 י 堅 定 祂 和 亞 伯 拉 罕 所 立 的 約 （创 十  

五 י ( 17 也 以 閃 爾 顯 現 在 西 乃 山 上 （出 廿  

18 : 參 結 一  13 ) 。到 最 後 當 錫 安 完 全 得 丨 ® 
後 · 她 （錫 安 ）的 救 恩 將 如 同 明 燈 般 發 亮  

( 赛 六 二 י ( 1 而 她 （錫 安 ）的 官 長 如 火  

把 般 點 燃 （亞 十 二 6 ) 。

W· C . Κ·

ד פי ל  咖 即 ⑷ 見 1122a 
פני ל  ( lip n d j B  1780b

1123 扭 、轉 、以 扭 轉 的 手  

勢 抓 住

ו1 צו ? 見  1113a

1124 Π(?*? 拿 （得 、 取 ） 、 抓 住

、接 受 、獲 得 （ 贾 ） 、帶 來 、娶  

( 妻 ） 、搶 奪 （拿 走 ）

衍 生 詞

112 4 a ) ל?דד1  le q a W  擎翌

1124b 1 ח מ^הו  戰 利  

品 、掠 奪 品 

1124c ח מ^הו  Π 顆 僅

見 於 詩 廿 二 w י 15  i i ;
『我 的 舌 頭 貼 在

我 牙 床 上 J 
1124d מ^רןחלם (m elq a h a yim ) ^  

子 、剪 子  >
U  2 4 e  ( m i q q d ^ ) 拿 、 受 （名

詞 ） 僅 見 土 代 下 十 九 7 ,
m iqqah-shdfjad  r 受满胳  1 

1124 f ה ס !?» 货 物 僅

見 於 尼 十 h י 31  a m m a q q ^ d t  
「（他 們 的 ）貨 物 ■I '

本 字 根 在 舊 約 出 現 的 次 數 超 過 一 千

次 ，常 由 和 其 連 用 的 字 得 其 意 蘊 。和 英 文  

一 樣 ，人 可 以 報 仇 （ take vengence ) ( 赛 

四 七 3 ) 或受識旨肖 （ receive disgrace ) ( 結  

州־ 六 י ( 30 而 在 詩 六 י 9 神 會 收 納  

( receive， accept ) 人 的 禱 吿 ，在 這 與 本 字  

根 是 與 ז# 聰 』平 行 （參 伯 四 12 ) 。 

類 似 的 情 形 也 發 生 在 「 搶 奪 j  
和 『偷 竊 J 之 間 （參 伯 &  12 ··耶 廿  

三 3 0 〜 3 1  : 士 十 七 2 ) 。 被 勋 性 字 幹  

( P u a l 和 N iphal ) 的 用 法 『被 擄 去 j  ( 撒  

上 四 〗 ！）或 ^ 將 那 人 安 脰 』 （創 二 15 ) 
暗 示 逍 種 『安 脰 、拿 _!是 違 反 被 『拿 j 之  

人 的 意 志 。這 些 基 本 的 意 義 也 見 於 聖 經 寫  

作 之 後 的 希 伯 來 文 、亞 蘭 文 、摩 押 文 、腓  

尼 蕋 文 、阿 拉 伯 文 、烏 加 列 文 和 亞 喀 得  

文 0
除 了 一 般 的 用 法 外 ，還 有 一 些 引 申 的  

用 法 י 其 中 有 些 還 附 帶 有 神 學 的 意 義 。在  

某 些 悄 況 琪 י 本 字 『拿 j 的 意 思 可 引 申 到  

揀 選 和 / 或 召 唤 。依 照 申 四 3 4 ，神 從 列 國  

中 取 了 （揀 選 ）以 色 列 （參 申 四 30 ; 王 上  

Η- 一  37 ; 咨 三 12 ; 四 2 ) 。在 伯 四 一  4 
〔 Η 40 : 2 8 〕 ，大 鱷 魚 （利 韋 亞 坦 ）被 神  

拿 來 （揀 選 ）做 爲 永 遠 的 奴 僕 ，與 之 立 永  

遠 的 約 。在 這 類 情 形 中 י 召 唤 也 同 樣 適  

用 。 BDB ( ρρ. 543， 546 ) 認 爲 民 廿  

三 1 1 ，士 5 和־1  撒 上 十 六 1 1 的  

都 應 是 選 召 。要 特 別 注 意 這 獏 的 語 意 € י  
爲 拿 或 取 也 說 得 通 ，不 過 本 字 許 多 其 它 的  

意 思 也 一 樣 說 得 通 。本 字 這 種 用 法 中 最 有  

趣 י 也 最 麻 煩 的 是 出 現 在 詩 七 五 2 
〔 Η  3 〕 。各 家 的 翻 譯 頗 不 相 同 ° K J V 譯  

爲 Γ 當 我 接 受 （ receive ) 會 衆 J י R V 譯 爲  

Γ 當 我 到 了 所 定 的 （ set ) 日 期 J ( 和  

合 ） ，R S V 是 Γ 我 指 定 ，N A S B 是 「我  

選 擇 j  ( 呂 本 ··我 择 取 ） 。M . D a h o o d 用 

的 召 喚 在 這 衷 就 很 說 得 通 ： ־1 我 要 召 喚 會  

衆 ，我 要 按 公 平 審 判 J ( Psalm s，II, in AB， 

p. 209 ) °
耶 利 米 曾 兩 度 以 /0^ 今 當 做 話 語 的 拿  

起 或 使 用 。廿 三 3 1 衷 י 他 謎 责 那 些 假 先 知  

使 用 他 們 的 舌 頭 ，好 像 是 神 要 他 們 說 的 ’ 
但 其 寅 不 是 ；在 廿 九 2 2 ，被 擄 的 猶 太 人 使  

用 咒 語 ，其 內 容 是 根 據 幾 個 假 先 知 之 死 ° 
在 出 九 2 4 和 結 一  4 ，神 的 火 是 用  

的 反 身 用 法 來 描 述 。有 人 解 釋 爲 火 抓  

住 自 己 、包 衷 自 己 י 逭 種 解 釋 並 不 完 全 令  

人 滿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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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5  ( la q a t)

最 有 神 學 趣 味 的 用 法 恐 怕 是 兩 處  

與 肉 身 ^ 天 有 關 的 經 文 了 。當 神 取 去 以 諾  

時 ，他 就 不 見 了 （創 五 24 ) 。以 利 亞 則 是  

乘 旋 風 升 天 （王 下 二 3 11〜 10 ( י  。本 字  

旣 有 這 種 肉 體 升 天 的 用 法 י 我 們 若 問 是 否  

還 有 其 它 類 似 的 用 法 ，道 也 是 相 當 合 理  

的 。以 利 亞 這 位 身 體 被 接 升 天 的 先 知 曾  

用 來 指 死 在 敵 人 的 手 下 ， 「他 們 還  

要 尋 索 ^ 的 命 ，要 將 它 取 去 J ( 王 上 十 九  

1 0 ， 14 ; 參 箴 廿 四 11 ) 。與 這 葱 思 恰 恰 相  

反 的 是 詩 十 八 1 6 ， 「他 從 高 天 伸 手 抓 住  

我 י 把 我 從 大 水 中 拉 上 來 ■ I，是 神 來 取 ， 

而 且 是 救 人 脫 離 死 亡 和 危 難 。但 至 少 有 三  

處 經 文 י 詩 人 心 中 所 想 的 不 只 畏 救 人 的 性  

命 而 已 。詩 四 九 呈 現 出 惡 人 與 義 人 極 端 不  

同 的 結 局 。惡 人 『 如 同 死 亡 的 畜 類 J 
( 1 2 ，2 0 節 ） * 沒 有 不 朽 的 希 望 ，「使 自  

己 永 遠 不 死 （9 節 ） J 。但 詩 人 有 得 勝 的 信  

心 相 信 神 『救 贜 我 的 靈 魂 י 脫 離 陰 間 的 權  

柄 ，因 他 收 纳 （ 拿 、取 ）我 J ( 15 
節 ） 。如 果 詩 人 所 說 的 是 被 拯 救 脫 離 死 亡  

幾 年 ，然 後 一 樣 要 如 畜 類 一 般 而 死 ，那 麼  

這 首 詩 篇 就 沒 有 意 思 了 。詩 七 三 2 3〜 2 5 同 

樣 也 將 惡 人 和 義 人 作 一 對 比 ，而 且  

再 一 次 是 以 超 越 今 生 的 信 心 爲 主 要 的 ：̂  
義 ：「你 要 以 你 的 訓 言 引 導 我 ，以 後 必 接  

我 到 榮 耀 褒 』 （2 4 節 ） 。

教 導 、學 習 、説 服 性  

^ ：字 出 現 九 次 י 其 中 有 四 次 是 少 如 即  

Γ 增 加 、加 多 J 的 受 詞 （箴 一  5 ; 九 9 ; 
十 六 2 1 ， 23 ) 。字 根 的 意 思 是 「傘 、抓  

J ，而 這 衷 的 『抓 』是 心 靈 上 的 『抓 J 
，因 此 本 衍 生 字 主 要 的 意 蘊 是 理 解 。注 意  

有 些 和 本 字 成 對 出 現 的 字 ： 『明 白 J 
( 赛 廿 九 24 ) ， 「 智 懸 』 （ 箴  

一  5 ; 九 9 ) 和 fdrS Γ 敎 訓 ，法 則 J ( 箴  

四 2 ) 。在 箴 七 2 1 ， 意 思 是 淫 婦 的  

『巧 言 』 。但 在 箴 十 六 2 P 本 字 是 好 的 方  

面 ，指 敎 師 的 說 服 力 。

參 考 鲁 目 ：T H A T，I，pp. 8 7 5 -7 8 ·
W . C . K.

1125 搜 集 、拾 取 、聚 集

衍 生 詞

1 1 2 5 a  (legef) 梭集

1 1 2 5 b !yalqH) י^ר»וט1  ) 夂 t l 、

錢 包

本 勋 詞 的 受 詞 就 和 其 主 詞 一 樣 ，千 變  

鸹 化 。例 如 他 們 堆 聚 石 頭 （創 卅 一  46 ) 、 

拾 取 嗎 哪 （出 十 六 4 〜 5 ， 26 ) 、收 聚 錢 財  

( 削 四 七 14 ) 、拾 取 穀 物 （得 二 3 ， 7 ; 
赛 十 七 5 ) 、拾 取 掉 落 的 葡 萄 （利 十  

九 1 0 ) 、拾 起 劍 （撒 上 廿 3 8 ) 、撿 柴  

( 耶 七 18 ) 、拾 取 地 上 的 食 物 （士 一  7 ) 
或 是 聚 集 一 斛 匪 徒 （ —  3 ) 。不 單 是  

人 ，励 物 有 時 亦 會 撿 拾 （食 物 ，詩 一 0 四 

28 ) °
一 個 神 學 上 重 要 的 經 節 是 利 十 九 9 

( 參 廿 三 2 2 ) ，以 色 列 被 警 吿 不 要 連 田 角  

也 收 割 淨 盡 ，也 不 可 拾 取 收 成 時 遺 落 的 穀  

粒 。遺 下 的 穀 粒 要 留 給 窮 人 或 寄 居 的 外 邦  

人 ，正 如 得 二 15〜 1 8 所 說 的 ；參 利 十  

九 10 ; 廿 三 2 2 b 。

以 赛 亞 以 經 過 神 擊 打 （審 判 ）以 後 遺  

下 的 穀 粒 來 比 喩 以 色 列 人 最 後 歸 回 故 土 ：

「以 色 列 人 哪 ，到 那 日 ，耶 和 華 必 從 大  

河 ，直 到 埃 及 小 河 ，將 你 們 —— 的 收 集 ， 

如 同 人 打 樹 拾 果 一 樣 』 （赛 廿 七 1 2 ) 。

l e q e t徐 给

僅 出 現 兩 次 （利 十 九 9 ; 廿 三 22 ) ， 

如 上 面 所 討 論 的 。

^ /α ί ς & ί皮 包 、錢 包

本 字 只 出 現 一 次 ，是 在 撒 上 十 七 4 0 。 

指 的 是 大 衛 牧 羊 時 所 用 來 裝 五 顆 光 滑 石 子  

的 袋 子 。迄 今 在 別 處 仍 無 法 找 出 同 樣 的 字  

來 印 證 。

W . C . Κ .

1126  Ρ ?1? 紙 、話 士 七 5 r 像狗

活 水 J

1127 ש’לר,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27a _  (7叫從~ 二 期 哀 作 物 ，

即 春 天 的 收 成 僅 見 於 摩 七 1 
1 1 2 7 b 十奶卩沖 ( m a l q d s k ) 春 雨  

112 c׳7 《?)·ש  摘 取 剩 下 之

物 ，即 拿 走 所 有 的 束 西 （伯  

廿 四 6 ) 可 能 是 來 自  

的 動 詞

m a /g d e A 晚 雨 、春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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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 1  W )  ( la s h a n )

晚 雨 是 在 三 四 月 間 出 現 י 而 早 雨 （秋  

雨 ）揭 開 雨 季 的 序 铄 י 經 常 含 伴 隨 有 大 雷  

雨 י 時 間 是 在 十 月 下 半 月 到 ^^一 月 （若 是  

氣 候 不 正 常 ，甚 至 會 拖 到 隔 年 一 月 ） 。 

三 、四 月 的 春 雨 是 下 一 個 收 成 所 急 盟 ，約  

伯 即 以 此 设 爲 生 励 的 明 喩 ，描 述 前 來 安 慰  

他 的 朋 友 （伯 廿 九 23 ) 。若 舂 雨 未 下 ，就  

表 示 神 不 喜 悅 祂 的 百 姓 ：「在 收 割 的 前 三  

月 我 使 雨 停 ，不 降 在 你 們 那 琪 · ！ （摩  

四 7 ; 耶 三 3 ) 。

但 如 果 人 和 神 的 關 係 良 好 ， 『祂 必 按  

時 降 秋 雨 春 雨 在 你 們 的 地 上 ，使 你 們 可 以  

收 藏 五 穀 、新 酒 、和 油 』 （申 一- ־1  14 ; 耶 

五 24 ) 。何 西 阿 宣 稱 ^ 神 回 到 祂 子 民 的 中  

間 י 就 好 像 秋 雨 和 舂 雨 臨 到 人 間 一 樣 （六

3 ) 。神 要 祂 的 子 民 在 舂 雨 時 節 向 祂 求 雨 ’ 
祂 必 豐 沛 贫 賜 （亞 十 1 ) 。事 苡 上 只 要 人  

悔 改 י 神 的 祝 福 立 即 臨 到 י 其 中 一 種 徴 兆  

就 是 下 雨 （珥 二 23 ) 。

箴 言 用 舂 雨 前 的 舂 雲 來 比 喩 王 的 喜 愛  

( 箴 十 六 15 ) 。

參 考 害 目 ■· Baly，D enins，
Bible. H arper, 1957, pp. 5199 ־ 52י  .

W . C . K

שד 1128 爲 ל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28a 果 汁 、 有 汁

或 可 口 之 物 （民 ̂ ־1 一  8 ··詩
卅 二 4 )

3/1^ 70, ^ שוו ) 見  1131a

שד 1129 爲 ל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29a 1לשכזל 房 間 、 寝

室

本 字 最 常 指 供 祭 司 、謳 歌 者 及 看 守 聖  

殿 之 人 居 住 的 三 暦 式 房 屋 （結 四 十 17 , 
3 8 ，4 4 〜 4 6  ; 四 一 1 0 ; 四 二 1 ，4 , 5 ,  
7 ，8 ，1 1 ， 12 ) 。在 以 斯 拉 和 尼 希 米 的 時  

代 ，本 字 是 指 庳 房 （拉 八 29 ; 尼 十 38〜 

40 ) 以 及 私 人 的 房 間 （ 拉 十 6 ; 尼 十  

三 4 , 5 , 8 , 9 ) 。 在 耶 州 ־ 六 丨 2 , 2 0 ,  
2 1 ，本 字 指 的 是 文 士 在 宮 殿 衷 的 房 間 。

本 字 煅 具 神 學 里 要 性 的 用 法 是 在 耶 卅  

五 2 4 耶。י  利 米 奉 命 帶 利 甲 族 人 進 入 所 羅  

門 聖 殿 旁 的 一 間 屋 子 ，並 且 牮 酒 給 他 們  

喝 。利 甲 族 人 果 眞 隨 耶 利 米 進 入 屋 子 ，但

拒 絕 喝 酒 ，因 爲 要 遵 行 他 們 祖 先 的 命 令 。 

耶 利 米 從 這 琪 明 白 י 人 旣 然 能 堅 定 不 移 地  

遵 從 人 的 法 規 ，當 然 對 遵 行 神 的 命 令 也 是  

絕 對 辦 得 到 的 。

在 撒 母 耳 的 時 代 ，邱 壇 （ ) 旁 邊  

也 有 一 間 屋 子 י 在 那 衷 撒 母 耳 與 神 所 選 立  

將 要 作 王 的 掃 羅 一 同 分 享 祭 肉 （撒 上  

九 22 ; 參 1 9 節 ） 。

wisAArS 房 屋

晚 期 的 字 ，顯 然 是 副 型 ，發 音 類 似 的  

母 音 （/ 和 〃）互 換 的 結 果 。也 是 指 個 人 的  

房 間 （尼 三 30 ; 十 三 7 ) 和 庫 房 （尼 十 二  

44 ) 〇

W . C . K

1130 שם  *? 大 祭 司 胸 牌 上 的 一

個 寶 石 （出 廿 八 1 9 ; 卅 九 12 ) 
N I V 、R S V 、N A S B 譯 爲 『紅 風 信  

子 石 （ jac in th  ) j

毀 ?ישו1 1131 諸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131a שורו*? (m sh d n ) 舌頭

道 個 源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只 出 現 在 兩 處 聖  

經 。詩 一 〇 一  5 餐 吿 說 ，若 有 人 私 下 毀 謗  

他 的 鄰 舍 ，神 必 使 他 不 能 說 話 。箴 三 十 10 
也 警 吿 人 不 要 向 主 人 毀 謗 他 的 奴 隸 ’免 得  

照 樣 被 別 人 毀 謗 。

舌頭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1 1 7次 。這 個 神 所 賜  

要 讓 人 與 神 和 與 人 的 溝 通 器 官 ，它 實 際 的  

表 現 顯 示 它 同 時 是 許 多 善 與 惡 的 來 源 。有  

少 數 幾 節 經 文 是 指 身 體 上 的 舌 頭 ，例 如 指  

人 舐 水 （士 七 5 ) 、口 渴 （哀 四 4 ) 或 啞  

了 （ 伯 廿 九 1 0 ; 詩 一 三 七 6 ; 結  

三 26 ) ; 或 是 指 動 物 的 舌 頭 ，例 如 狗 （出 

Η̂ 一  7 ) 、鰯 魚 （伯 四 十 25 ) 和 蝮 蛇 （伯 

廿 1 6 ) 。加 以 引 申 後 ，本 字 還 有 地 理 上 的  

意 義 ，例 如 伸 到 死 海 的 海 汊 （迸 十 五 2 ’

5 ; 十 八 19 ; 赛 ( 15 ־1 或 舌 狀 的 金 條

( ® 七  2 1 ， 24  ) °
然 而 最 引 人 注 意 的 還 是 關 於 舌 頭 的 誤  

用 ，詩 五 二 （特 別 是 2 , 4 節 [ Η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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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 ח ת 1 ל 1 3 2

6) ]就 是 煅 典 型 的 範 例 。這 奥 以 東 人 多 益 

用 詭 詐 的 舌 頭 使 掃 羅 王 殺 了 祭 司 亞 希 米 勒 

一 家 人 （撒 上 廿 二 7ff. ) 。不 過 詩 五 一 卻 

是 合 宜 使 用 舌 頭 的 例 子 ，指 罪 得 潔 淨 後 用 

舌 頭 歌 唱 神 的 公 義 （1 4 節 〔 Η 1 6 〕 ；參 詩

° ( 2 一 二 六 

舌 頭 是 許 多 惡 事 的 媒 介 ：乖 謬 （箴 十 

31 )、毀 謗 （ 箴 十 七 4  ) 、 諂 媚 （ 詩 

五 9 ) 、詭 詐 和 欺 壓 （詩 十 7 ) 、傲 慢 

(詩 十 二 4 ) 、傷 密 別 人 （詩 五 二 2 
Η 4 〕 ）和 說 謊 （箴 十 七 4  : 六 17 ; 十〕 

— ; 二 19 : 廿 一  6 ··廿 六 28 ; 詩 七 八 36 
二 0  2 〜 3  ; 彌 六 12 ) 。它 可 以 像 蝮 蛇 的 

，舌 （詩 一 四 〇 3 ) 、弓 和 毒 箭 （耶 九 3 
8 )、利 箭 （ 詩 五 七 4  ; 六 四 3 : 何 

。）〔七 1 6 ) 、剃 頭 刀 （詩 五 二 2 〔 Η 4 
舌 頭 可 用 來 當 做 武 器 （耶 十 八 1 8 ) ，因 爲 

r 生 死 在 舌 頭 的 權 下 J ( 箴 十 八 21 ) 。所 

有 逭 種 舌 頭 的 用 法 推 到 極 致 是 在 敵 擋 神， 

因 爲 儘 管 它 最 主 要 是 觸 犯 第 九 條 誡 命 ，但 

是 隨 著 它 的 有 驕 傲 、自 大 ，這 些 都 侵 犯 了 

神 的 地 位 （何 七 16 ) 。神 要 以 『另 一 種 舌 

頭 （語 言 ） 』敎 訓 那 些 蔑 視 祂 的 信 息 ，又 

在 酒 醉 迷 糊 中 抱 怨 先 知 對 他 們 不 厭 其 煩 的 

敎 導 ，反 而 以 爲 厭 煩 之 人 ：即 被 擄 到 外 邦 

(赛 廿 八 11 ··參 耶 五 1 5 「他 們 的 言 語 你

不 曉 得』）。

最 放 肆 的 該 算 是 假 先 知 （ 耶 廿  

三 31 ) 。他 們 喊 著 『平 安 了 ，平 安 了  J， 

爲 的 是 想 要 得 人 的 喜 愛 （廿 三 16ff. ) 。但 

那 些 是 眞י他 們 卻 分 不 淸 那 些 是 自 己 的 夢 

正 的 預 言 （廿 三 28ff. ) ，並 且 把 自 己 的 話 

語 說 成 是 神 的 默 示 ，又 扭 曲 神 的 默 示 （廿 

三 36ff. ) 。與 這 些 相 反 的 是 摩 西 埋 怨 自 己 

不 願 作 神 的 出 口 （ 出י是 拙 口 笨 舌  

四 10 ) ，儘 管 司 提 反 作 見 證 說 他 『說 話 行 

事 ，都 有 才 能 i  ( 徒 七 22 ) 。如 此 瘤 來， 

而 是 指 辯י摩 西 並 非 指 說 話 的 功 能 有 障 礙 

並י論 時 的 敏 捷 。神 則 應 許 與 他 舌 頭 同 在 

且 打 發 另 一 隻 舌 頭 給 他 —— 亞 倫。 

然 而 義 人 的 舌 頭 就 像 精 選 的 銀 子 （箴 

十 2 0 ) 。智 慈 人 一 說 話 就 使 聽 的 人 健 康 

(箴 十 二 18 ) ，他 們 以 合 宜 的 方 式 使 用 知 

識 （箴 十 五 2 ) 。智 慈 和 仁 慈 是 賢 德 婦 人 

舌 頭 的 記 號 （箴 卅 一  26 ) 。任 何 一 個 思 

想 、回 答 或 話 語 都 不 能 逃 過 神 的 眼 目 （詩 

。( 一 三 九 4  ; 箴 十 六 1 〜 2  ; 撒 下 廿 三 2 
以 色 列 剩 餘 的 百 姓י將 來 在 主 的 日 子

中 必 不 見 虛 妄 的 舌 頭 （番 三 י ( 13 到 那 時  

甚 至 啞 巴 也 要 開 口 歡 呼 （赛 卅 五 6 ) 。 

參 考 密 目 ：Surgy, Paul de， “T ongue ，” in 
D B T，p· 533· Behm, J ” “g B s s a : ’ T D N T , 
I，p· 721·

W . C . K .

“ לתח 1132 外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32a 個 人 的

衣 服 、 禮 服 ^ 僅 見 於 王 下  

十 22

1133 7 תד ( （伙ל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1 3 3 a ד  ס !? 大 麥 的 量 度 ，

數 量 不 確 定 ，推 測 是 半 贺 梅  

珥 ，即 五 伊 法 僅 見 於 何 三 2 
( ΖΡΕΒ  V , 頁  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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מ
ם כי א ט  (m a 見  l〇b

1134 ד  א מ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34a 極 מא־ד1  度 的 、 大

量 的 、力 量 、豐 富

這 個 字 在 舊 約 中 用 了  3 0 0 次 ^ 主 要 是  

當 副 詞 用 ，偶 爾 當 贲 名 詞 ，如 申 六 5 ，

Γ 你 要 盡 心 、盡 性 、盡 力 、愛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J 。論 到 約 西 亞 王 時 則 說 ，以 色 列 過 去  

從 來 沒 有 一 個 王 像 他 那 樣 盡 心 、盡 性 、盡  

力 的 歸 向 耶 和 華 ，遵 行 摩 西 的 一 切 律 法  

( 王 下 廿 三 25 ) °
本 字 常 以 複 合 字 的 形 態 出 現 ，都 是 表  

明 Γ 極 度 』的 槪 念 （如 創 一  3 1 ，創 造 者 稱  

祂 的 創 造 甚 好 ） ，或 是 『大 大 地 J ( 如 出  

  ד ，本 詞 在 此 用 了 兩 次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在 神 恩 中 生 養 衆 多  ） 。

M c B rid e觀 察 到 ： Γ 申 命 記 六 5 的 三  

部 分 ： ( 心 ） ’ ( 魂 或 生 命 ）

，和 ( 多 ，指 力 蛩 ） ，與 其 說 是 表  

達 聖 經 心 理 學 的 不 同 範 瞒 ，不 如 說 似 乎 在  

語 意 上 有 共 同 的 中 心 。它 們 是 用 來 強 調 個  

人 絕 對 完 整 的 獻 身 給 神 。因 此 表 示  

全 人 的 意 向 或 意 願 ；《印以 /2指 全 部 的 自 我  

，肉 體 、意 志 和 生 命 力 的 一 致 ；而  

則 強 調 全 然 委 身 給 耶 和 華 的 最 高 層 次 』 （ 

見 參 考 書 目 ） 。

新 約 聖 經 很 努 力 地 要 表 現 以 ’“ 在 這  

方 面 不 太 容 易 表 達 得 深 刻 的 意 義 。可 十 二  

3 0 的 引 句 是 譯 成 Γ 心 思 和 力 世 J ’在 路 十  

2 7 中 是 Γ 力 童 和 心 思 J ，在 太 廿 二 3 7 中 

只 譯 成 『心 思 』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IX ，ρρ. 617—37·
W . C■ Κ■

1135  百

本 名 詞 出 現 了  5 8 3 次 ，通 常 用 於 人 的  

年 齡 、人 口 調 査 結 果 ，或 是 物 體 的 跫 度 。

洪 水 前 後 之 先 祖 的 長 搿 （創 五 ’十  

一 ） ，已 有 許 多 人 爲 文 評 述 。不 過 ，很 明  

顯 這 些 上 百 的 年 歲 （最 長 的 是 瑪 土 撒 拉 ’

9 6 9 歲 ）是 眞 赏 的 年 數 ，因 爲 神 要 顯 明 所 有  

人 類 被 造 原 是 會 死 。罪 的 影 響 開 始 使 人 的  

肉 蔚 步 向 死 亡 。道 樣 ，人 生 命 的 年 限 和 生  

殖 的 期 間 就 逐 漸 縮 短 了 。到 了 亞 伯 拉 罕 的  

時 代 ，一 百 歲 的 男 人 要 生 一 個 孩 子 被 認 爲  

是 不 可 能 的 琪 （創 十 七 17 ) 。然 而 ，神 卻  

奇 踉 似 地 賜 下 了 以 撒 逭 位 應 許 之 子 。

在 創 十 五 1 3 中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豫 言 ：以  

色 列 要 被 統 治 四 百 年 ，並 且 果 眞 寅 現 了 。 

根 據 出 十 二 4 0 ，確 赏 的 時 間 應 該 是 四 百 卅  

年 。如 果 逭 衷 有 四 捨 五 入 取 整 數 ，那 自 然  

是 創 十 五 1 3。

有 一 處 的 『百 J ( 子 音 爲 ) 可 能  

是 「肘 J ( 子 音 爲 ( m/z״ 的 筆 誤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大 門 被 形 容 爲 1 2 0 ( 代 下 三 4 )
( 應 該 是 肘 ，R S V 即 如 此 譯 ） ’但 是 這 該  

是 1 8 0 呎 י 這 高 度 不 太 可 能 。L X X 的 一  

些 抄 本 在 此 是 2 0 肘 ，這 與 至 聖 所 的 髙 度 相  

同 。看 起 來 這 可 能 是 字 母 的 位 置 弄 顚 倒  

了 ，而 有 些 L X X 的 抄 本 保 留 了 原 來 的 拼  

法 作 爲 印 證 。同 樣 的 字 母 顚 倒 ，也 發 生 在  

結 四 二 1 6 中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 Q ere ) 和 未  

修 正 的 寫 法 （ K eth ib  ) 間 的 差 異 中 。

末 世 論 的 信 息 中 ，赛 六 五 2 0 說 到 在 新  

天 新 地 衷 ， Γ 百 歲 死 的 仍 算 孩 童 ^ 有 百 歲  

的 罪 人 算 被 咒 詛 』 。2 0〜 2 5 節 是 否 爲 新 天  

新 地 所 描 述 的 一 部 分 ，或 者 像 B usw ell所  

宣 稱 的 是 另 一 個 小 段 （

II，p. 517 ) י 現 仍 是 個 爭 論 ° 但

E. J. Y o u n g 辯 稱 在 他 們 的 日 子 中 ，死 亡 並  

不 能 奪 去 孩 鸾 或 老 人 的 年 歲 （ 赛 六  

五 20 ) 。長 溽 也 將 不 會 罕 見 ’因 爲 一 個 在  

百 歲 死 了 的 人 將 會 被 認 爲 只 是 個 孩 童 ’或  

是 因 罪 而 提 早 被 剪 除 的 罪 人 。參 N IV  : 

r 百 歲 而 死 的 人 將 被 認 爲 只 是 個 年 輕 人 ’ 
不 能 活 到 百 歲 的 人 將 被 認 爲 是 被 咒 詛 J °
參 考 書 目 ：G reen ， W illiam H enry, 

“ Prim eval C h ro n o lo g y in C י, lassical
E vangelical E ssays in Ο · T· In terpreta tion ·

Baker, 1972, pp. 1 3 -2 8 .  Y oung, E. J , The  
B o o k  o f  Isaiah, III, Eerdm ans, 1972, p. 
515.

W . C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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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fiima) מאוקןה 1136

אוי· מ  見  40c
ם או מ  見  1137a

1136 任 קןארקןה  何 亊

此 字 用 過 3 2 次 ，通 常 是 在 否 定 句 中 。 

傅 七 1 4 神 使 亨 通 和 患 難 並 列 ，·使 人 査 不 出  

身 後 有 什 麼 事 （參 三 11 ) 。在 民 廿 二 38 

巴 蘭 抗 議 ，他 沒 有 權 柄 做 什 麽 亊 以 背 離 神  

的 話 。 經 常 是 壞 事 的 委 婉 說 法 ’好  

比 亞 伯 拉 罕 正 要 向 以 撒 所 作 的 顼 （創 廿 二  

1 2 Γ 不 可 在 這 童 子 身 上 做 什 麽 事 J ) 或 是  

暗 嫩 伺 機 向 他 瑪 所 行 的 事 （撒 下 十 三 2 

『他 以 爲 難 以 向 她 行 什 麼 亊 』 ） °
W . C . Κ.

או0 ^  見  1139a
見 ן!א^ר  52f
m) ב)אזו o 9zen )  B  58a

見  85d 

見  85e
ת5 < אכ  見  85f

5 ה1אק ן  見  l l 7e
見  118e

ם 1137 א מ  ( m ’m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37a ם י מו
缺 陷 、瑕 麻

本 字 指 任 何 身 體 上 的 缺 陷 ，正 如 在 但  

以 理 和 他 三 個 朋 友 （但 一  4 ff. ) 及 神 的 祭  

司 （利 廿 一  17ΓΓ ) 身 上 所 找 不 到 的 ’或 是  

任 何 道 德 上 的 缺 陷 （伯 卅 一  7 ; Η—  15 ； 
申 卅 二 5 ) 。無 瑕 庇 之 男 人 的 典 型 例 子 是  

押 沙 龍 （撒 下 十 四 י ( 25 女 人 是 咨 拉 密 女  

( 歌 四 7 ) 。

獻 給 神 爲 祭 的 動 物 必 須 沒 有 汚 點 和 瑕  

疵 （利 廿 二 2 0 ，2 1 ，25 ; 民 十 九 2 : 申 十  

五 21 ; 十 七 1 ) 。獻 上 任 何 次 等 的 祭 物 就  

是 違 抗 神 ，輕 視 那 明 確 的 敎 訓 ，即 人 爲 代  

替 自 己 的 罪 所 獻 上 的 贖 罪 物 本 身 必 須 毫 無  

瑕 疵 。

W . C . Κ .

אן* 1138 !? 拒 绝 僅 用 於  Piel

衍 生 詞

1138a tlKIp 拒 絶 （繼 續

不 斷 的）

I 拒 绝 （繼 續 .+1138 מאוb
不 斷 的）

特 別 重 要 的 用 法 是 指 法 老 王 （ 出  

四 23 ; 七 14 ; 十 3 ) 或 以 色 列 人 拒 絕 順 

服 神 的 命 令 。他 們 就 是 「不 肯 照 神 的 律 法 

行 j  ( 詩 七 八 10 ) 。以 色 列 人 也 拒 絕 悔 改 

1 -一  5 ; 耶 三 3 ; 八 5 ) 或 接 受 敎 導־(何  

。( 11 10 ··亞 七 *־ \ ; 6 (耶 五  3 ; 九 

只 有 一 次 是 說 到 神 拒 絕 ：祂 拒 絕 允 許 巴 蘭 

。( 去 咒 詛 以 色 列 人 （民 廿 二 13

拒 绝

本 励 詞 性 形 容 詞 在 舊 約 中 用 了 四 次， 

有 三 次 是 用 於 片 語 ’讲沿  

· ― "2，指 法 老 拒 絕 釋 放 以 色 列 人 （出 

八 2 [ Η  7 : 27 ] ; 九 2 ··十 4  ) 。它 也 用 

於 西 底 家 王 拒 絕 向 巴 比 倫 王 投 降 （耶 卅 八

° ( 21

m e 9en
僅 見 於 耶 十 三 1 0 ，指 悖 逆 的 以 色 列 人

不 斷 地 拒 絕 聽 神 的 話 且 敬 拜 別 的 假 神。

.W . C . Κ

I 厭 棄 、藐 視 ס א 1139 מ

衍 生 詞

法 滓 僅 見 1139 קןאוםa
於 哀 三 4 5 ， Γ你 使 我 們 在 萬 

民 中 成 爲 汚 穢 和 渣 滓 J

考 査 了 本 字 約 7 3 次 的 出 處 顯 示 出 人 貌 

一  20 ) ’ 所 以 遭־1 ״־視 在 他 們 中 間 的 神 （民 

神 棄 絕 是 該 當 的 （何 四 6 ) 。當 以 色 列 人 

要 求 撒 母 耳 立 一 位 王 治 理 他 們 時 ’ 他 們 厭 

。( 棄 了 耶 和 華 （撒 上 八 7 ; 十 19 
惡 人 並 不 憎 惡 邪 惡 （詩 卅 六 4 ) 。他 

們 只 棄 掉 神 的 知 識 （何 四 6 ) 、耶 和 華 的 

律 法 （摩 二 4  ; 赛 五 24 ; 耶 六 19 ) 、耶 

; 和 華 的 話 （撒 上 十 五 2 3 ， 26 ; 赛 卅 12 

耶 八 9 ) 、神 的 公 義 的 典 車 （結 五 6 ; 廿 

1 3 ， 16 )、祂 與 亞 伯 拉 罕 所 立 的 約 （王 下 

十 七 15 ) 、神 的 律 例 （利 廿 六 15 ; 結 廿 

2 4)，並 耶 和 華 的 管 敎 與 實 備 （ 箴  

三 11 ) 。事 實 上 ，他 們 完 全 棄 絕 了 道 塊 

『石 頭 j ，它 已 成 爲 Γ 房 角 的 頭 塊 石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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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4 3 ג1ק   (m a g )

( 詩 —— 八 22 ) °
在 神 眼 中 י 以 色 列 人 表 面 化 的 宗 敎 行  

爲 最 應 受 讁 责 。神 痛 恨 並 且 厭 煩 他 們 的 節  

期 和 他 們 所 獻 的 祭 י 因 爲 他 們 來 到 祂 面 前  

並 沒 有 懷 著 眞 正 的 感 情 （摩 五 21 ) 。

神 棄 絕 那 些 不 聽 從 祂 的 人 （ 何  

九 י ( 17 然 而 祂 絕 不 會 完 全 棄 絕 他 們 ，因  

爲 那 樣 舍 違 反 祂 的 約 （利 廿 六 44 ) 。神 已  

經 揀 選 了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爲 祂 的 僕 人 ，並  

且 祂 絕 不 會 抛 棄 他 們 （赛 四 一  9 ) 。琪 寅  

上 י 祇 要 神 所 立 白 日 黑 夜 的 約 能 存 在 （耶  

卅 三 י ( 25 祂 就 不 會 棄 絕 祂 與 大 衛 家 、利  

未 家 所 立 的 約 （耶 卅 三 24 ) 。祂 將 不 會 厭  

棄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雅 各 和 大 衛 的 後 裔  

( 耶 卅 一  37 ; 卅 三 26 ) 。的 確 ’詩 八 九  

3 8 說 神 誠 然 已 棄 絕 祂 的 受 資 者 ，這 © 起 來  

與 前 面 很 強 的 肯 定 相 矛 盾 （ 參 王 下 十  

七 20 ; 耶 六 30 ; 詩 七 八 י ( 67 ’ 59 然  

而 ，這 句 話 僅 指 個 人 ，而 非 指 開 放 給 所 有  

信 徒 永 存 的 應 許 。

參 考 會 目 ：T H A T，I，pp· 879—92.
W. C. K.

1140 ס*  א מ  I I  流 動 、奔 跑 僅

用 於 N iphal ( 伯 五 7 ; 詩 五 八 8 )

見  143a
ל פ א מ  rm a W p iZ )見  145e 
ה ^ פ א מ  广則，3和〜 3 ) 見 145f 
ת פ ^ מ  見  152a

1141 * 9 ר א  使 … 痛 苦 、刺痛

本 字 出 現 了 四 次 י 是 闬 H ip h il字 幹 。 

一 次 是 用 來 比 喩 以 色 列 被 鄰 邦 欺 壓 （結 廿  

八 י ( 24 他 們 被 比 喩 成 ז 刺 人 的 荆 棘 和 傷  

人 的 蒺 藜 J 。其 它 三 次 是 指 一 種 與 大 痳 瘋  

有 關 的 惡 性 的 （ ？ ）或 腐 爛 的 （ ？ ）糍  

( 利 十 三 5 1 〜 5 2  ; 十 四 44  ) 。

W. C_ K·

見  l 56e 
見 ק?אוץז  168a

m׳) aw s/a^  見  203b 
見 ק?כוא  212b
ה ן ו ב מ  (m eMLk&) Mj 214a

ל 1142 י נ מ  洪 水

此 字 翦 指 神 在 挪 亞 的 日 子 裏 地 上 發 生  

的 大 水 災 。 由 於 人 人 熟 悉 逭 個 事 件  י
通 常 帶 定 冠 詞 （除 了 創 九 1 1 ， 

15 ) 。 只 有 一 次 用 於 創 七 〜 以 }־  

外 י 詩 廿 九 1 0 說 「洪 水 泛 濫 之 時 ，耶 和 華  

坐 著 爲 王 。耶 和 華 坐 著 爲 王 ，直 到 永  

遠 J 。不 是 那 如 烏 加 列 神 話 所 說 的 暴 風 、 

® 澉 神 巴 力 打 敗 海 神 ，而 是 耶 和 華 的  

聲 音 在 雷 中 י 是 祂 牮 管 大 自 然 中 摧 毀 性 的  

力 觅 י 在 這 衷 ，這 摧 毀 性 的 力 证 是 詩 廿 九  

中 以 優 美 的 雄 法 描 述 的 骚 風 。

因 爲 語 言 學 的 多 重 困 難 ，所 有 語 源 學  

在 本 字 上 的 咨 試 都 不 成 功 。以 下 是 一 些 建  

議 ：亞 喀 得 文 的 字 根 Λ76/『拆 毀 』 ；從 有 人  

所 宣 稱 存 在 的 『旋 風 J 而 來 的 亞  

略 得 文 abUbu ·，亞 路 得 文 b u b b u lu、b ib lu 、 

WZ^//W， 「洪 水 J ，這 是 目 前 最 佳 的 建  

議 。但 它 仍 有 缺 失 ，因 爲 任 何 一 個 亞 喀 得  

人 洪 水 故 事 都 未 用 過 這 個 字 。也 有 人 以 爲  

希 伯 來 文 的 流 動 、如 溪 水 般 流 i י  或  

Λ ^ /『滑 水 』是 一 種 可 能 。但 這 些 建 議 並 沒  

有 語 言 學 上 的 支 持 ，而 由 之 產 生 的 「天 上  

的 海 洋 』或 是 『天 上 存 在 罐 中 之 水 』等 講  

法 ，更 屣 無 稽 。

儘 管 神 因 爲 人 的 罪 而 使 地 上 發 生 洪 水  

( 創 六 17 ; 七 6 ) ，之 後 神 卻 立 約 不 再 以  

水 來 毀 滅 地 （創 九 1 Ρ  15 ) 。因 此 ，屬 神  

的 子 民 可 以 確 定 י 地 將 存 留 直 到 末 日 的 來  

到 。

W . C . Κ .

ה ^ כו מ  知 .6&成 > 見  216b 
ע ׳( ו נ מ m aW aaV  見  1287a

見  231d
ר חו ב מ  見  231e

(τηαΜάΖ) 見  1282a 
見  232a

口； 神 見  233e 
ת ד לי ? 見 ?ן  245a
ה כנ מ  見  255c
ר ן ? מ  見  270g
n：l ? P 广饥沾阳今） 見 284c 

ת5כ? לו ^  (nCbasKm) M, 292b

1143  广饥初） 術 士 、 占卜者

這 是 從 亞 睹 得 文 w a « m r 占 卜 者 J 借  

用 而 來 的 字 ，它 只 出 現 ^ 三 次 ，並 且 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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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d) ד ג 1 מ 1 4 4

同 一 章 中 （耶 卅 九 3 ， 13 )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衆 首 領 之 一 是 尼 甲 沙 利 薛 術 士 之 首 J 
( 又 稱 尼 力 里 沙 ， N eriglissar ) ，是 米 羅 達  

的 妹 夫 ，米 羅 達 是 尼 布 甲 尼 撒 的 兒 子 ’也  

是 繼 承 者 （耶 利 米 稱 他 作 以 未 米 羅 達 ） 。 

尼 力 里 沙 殺 了 米 羅 達 而 篥 位 。

尼 甲 沙 利 薛 在 軍 隊 中 居 髙 位 ，在 攻 打  

西 底 家 圍 困 耶 路 撒 冷 的 眾 琪 行 励 中 ’他 是  

術 士 之 首 （ rafc mSfir ) °
參 考 書 目 ：T hom son, R . C M in C am bridge  
A ncien t H is to ry , II, C am bridge, I960 , p. 

217.
W . C· K·

ת ?גגלו ~ נ 印60/3以 見  307d 
ת עו פ מג  見  309c

ד 1144 ג מ 广哪…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44a 1ד ג מ  (m e g e d )  4 - Μ.
1144b ה דנ מנ  抉 擇 或

卓 越 的 事

m e g e d 車 越

771印《/ 僅 出 現 在 三 章 經 文 中 ，共 用 了  

八 次 ，以 表 達 對 大 自 然 所 賜 美 物 珍 品 的 讚  

賞 。歌 四 1 3 ，1 4 ，1 6 讚 赏 佳 美 的 果 子 ；只  

有 歌 七 1 3 單 獨 使 用 了  ( 和 合 的 譯

詞 仍 加 上 Γ的 果 子 』 ） 。申 卅 三 13 ’ 14 ’ 

1 5 ，1 6 ，因 著 所 有 天 上 、月 亮 、山 上 和 地  

上 的 资 物 而 稱 頌 耶 和 華 。本 字 是 用 來 頌 揚  

所 有 美 好 的 事 物 ，就 好 比 神 賜 給 祂 所 心 愛  

的 （雅 歌 ）和 給 約 瑟 衆 支 派 （申 命 記 ）的  

禮 物 。

W . C . Κ .

ל דו מג  見  315g
見  3 15f 

ה דן מג  見  1144b
見 קזנו^ה  33〇d

見  3 3 2 a、330c 
majrzgraj 見׳)  340d 

見  1292a 
ה0קן  見  353m

Πψίϊί (מל·jram m aj 見  361b 
m׳) S g in )見  367c 

139 見  367e
ה ן מנ  見  367d
ת !)WP f׳m ig‘er〇  見  370b

ה ק מג  見  1294b

1145 ר39   扔 、掷 、上 抛 （結

廿 一  17 ; 詩 八 九 45  )

ה ל !?；? i^Wfir^ra^ 見  386e
見  384a 

(m e^rSpaj 見  385b 
見  388c 

ד מ 〈 m ad j 見  1146a 
ר ^ מד  (mirf65rj I ， 11 見  nos· 399k ， 1

1146 量 קזדד  度

衍 生 詞  

114 6 a ד ׳(1  מ m arf) 量 度

1146b +ה מד  ( m i r f r f a )量 度 、測 量  

1146c 1ד^  (m im arf) 測 量 僅 見 於

伯 卅 八 5
114 6 d דון  מ  ( m a d d n j  身 量 僅 見  

於 ^ 下 廿 21

m arfarf用 了  5 3 次 ，通 常 指 測 量 長 度  

或 距 離 。在 結 四 十 〜 四 七 用 得 很 多 ，吿 訴  

了 我 們 千 禧 年 聖 殿 的 尺 寸 ，這 殿 照 很 多 人  

的 說 法 將 建 於 彌 赛 亞 時 期 （見 亞 二 6 ) ° 

有 許 多 東 西 是 人 類 無 法 測 簠 的  像

地 上 的 海 洋 י 但 對 神 卻 是 輕 而 易 舉 （赛 四  

十 1 2 ) 。祂 也 能 數 出 未 來 以 色 列 人 的 數  

目 ，儘 管 他 們 看 起 來 像 海 邊 的 沙 （何 一  10 
〔 Η  2 Μ 〕 ） 。無 法 勝 數 的 天 上 之 星 和 海  

邊 之 沙 的 確 成 爲 雅 各 後 裔 增 長 並 得 神 保 守  

的 模 式 （耶 卅 三 22 ; 卅 一  27 ) °

神 要 祂 的 百 姓 增 長 ，因 此 祂 先 量 給 他  

們 某 些 土 地 （詩 六 十 6 〔 Η  8 〕 ；亦 見 一 〇  

八 7 ) 。當 祂 預 備 祂 的 審 判 時 ，祂 站 立 並  

且 用 祂 敏 銳 的 眼 目 度 量 萬 民 （哈 三 6 ) °

m a d 度 量 、被 量 度 之 物 、衣 袍

是 一 種 衣 服 的 裁 置 。猶 大 從 神 所 童 得  

( 比 喩 性 用 法 ）的 分 必 被 風 吹 散 ，因 爲 他  

們 忘 記 了 他 們 的 耶 和 華 （耶 十 三 25 ) 。本  

字 通 常 是 指 祭 司 的 禮 服 （利 六 1 0 〔 H  
3 〕 ） 、戰 士 的 戰 服 （撒 上 十 七 38 ; 十 八  

4 : 撒 下 廿 8 ) ，或 只 是 一 件 外 衣 （撒 上 四  

12 ; 士 三 16 ) 。它 也 有 象 徵 性 用 法 ’如 詩  

一 〇 九 1 8 說 到 有 人 拿 咒 馬 當 作 外 衣 ° 道 明  

喩 反 映 在 烏 加 列 文 U T  16: T ex t 75: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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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0  * ה ה ק  (m a h a h )

4 7 - 4 8 『他 兄 弟 的 賁 難 像 一 件 衣 服 י 他 親  

戚 的 责 難 像 一 件 外 衣 ■1 ( 依 照 Μ. 
D ahood ) °

量 度 、測 量 （名 詞 ） 

這 個 置 尺 是 用 在 測 跫 神 未 來 的 居 所  

( 亞 二 1 〔 Η  5 〕 ；結 四 十 3 ， 5 ; 四 二 16 
〜 1 9 ) ，它 也 曾 用 來 測 世 耶 路 撒 冷 的 城 牆  

( 尼 三 ( י 19 11 、一 *揀 高 大 的 房 屋 或 高 大  

的 人 （耶 廿 二 14 ; 代 上 ̂ ־1 一  23 ; 廿 6 ) 
和 會 蕪 的 尺 寸 （出 廿 六 2 · 8 等 ） 。有 趣 的  

是 י 會 薜 的 簾 子 有 四 肘 （六 呎 ）寬  洽

是 一 個 標 準 埃 及 織 布 機 的 寬 度 。本 字 用 在  

詩 卅 九 4 ， Γ 耶 和 華 啊 ，求 祢 叫 我 曉 得 我  

身 之 終 ，我 的 番 數 的 量 度 （和 合 ：「幾  

何 」 ） ，叫 我 知 道 我 的 生 命 不 長 1 它。־ 也  

用 在 神 的 智 慧 上 Γ י 其 量 比 地 長 ，比 海  

寬  J ( 伯 -f־־一  9 )〇

W . C . Κ.

מרה 1147  贡 品 借 自 亞 喀 得 文

m anc/aitu י 僮 見 於 尼 五 4

מרה  見  1146b

ה 1148 מד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無 疑 是 的 副 型 ：

1148a דו מ  ( m a d u ) מדרה 
植 服 傲 見 於 撒 下  

十 4 ; 代 上 十 九 4

9 דו  見  1148a
ה מדו  見  411c，1148a
ח מדו  (macWd&aAj 見  1304a 
9 ן ו י  rmSdan) 見  426c，1146d 

ע ׳( מרו madrffiaV 見  848h 
見 כזדורה  418c
ה ח ר מ 見 420b 

ה —״ מדינ 成 吻 見  426d
見  441b 

%ע  見  848g
ת ע ל מ  見  848f

見  449a
W ®  見  452a
;madrSA) ךרך9 ) 見  453b

見  455a

1149  nip 什 麽 ？

道 經 常 出 現 的 疑 問 代 名 詞 · 當 它 與  

『名 字 J 聯 用 時 有 最 深 刻 的 意 義 。 你־״ 叫  

甚 麼 名 字 ？ J 並 不 是 在 問 一 個 人 的 姓 或  

名 ：它 是 要 知 道 道 個 人 襄 面 或 背 後 的 個 性  

或 特 質 。若 只 是 單 純 地 問 身 份 ，希 伯 來 文  

的 說 法 是 ז 你 是 誰 （ ) ?  J
因 此 ，在 創 卅 二 2 7 中 與 雅 各 摔 角 的 人  

問 他 說 ， ־1 你 名 叫 甚 麼 ？ j י  當 他 回 答  

『雅 各 （巧 取 蔹 奪 之 辈 ） 4 時 ，那 人 （何  

十 二 4 稱 之 爲 天 使 ）說 ，你 現 在 要 叫 Γ以  

色 列 （神 的 王 子 ） J 。

箴 卅 4 ，亞 古 珥 問 說 ，誰 昇 天 又 降 下  

來 ？誰 聚 風 在 筚 中 ？誰 包 水 在 衣 服 裏 ？誰  

立 定 地 的 四 極 ？他 名 叫 甚 麼 ？他 兒 子 名 叫  

甚 麼 ？這 說 話 的 人 並 不 是 問 神 的 名 字 ，而  

是 年 尋 求 認 識 這 名 字 的 特 性 和 意 義 。

準 此 ，摩 西 想 他 那 成 爲 奴 隸 的 兄 弟 們  

會 問 他 Γ 祂 叫 什 麼 名 字 ？ J ( 出 三 13 ) ， 

正 如 我 們 以 上 所 討 論 的 。以 色 列 人 期 望 知  

道 耶 和 華 的 個 性 和 特 質 ，是 能 勝 過 他 們 面  

對 之 困 境 的 。所 以 ，摩 西 啓 示 了 耶 和 華 這  

名 字 的 意 義 ：祂 會 隨 時 隨 地 有 效 地 供 應 他  

們 的 需 要 。

最 後 ，請 注 意 神 將 動 物 帶 到 亞 當 面  

前 ，看 他 叫 牠 們 Γ 什 麼 』 （創 二 י ( 19 正  

如 M o ty e r所 說 ； 『2 0 節 後 半 表 明 這 衷 講  

的 是 特 質 的 問 題 ·！（頁 18，fn. 4 6 ) 。其 它  

出 現 7/ ^ 且 與 人 聯 用 的 重 要 經 節 包 括 了 出  

十 六 7 〜 8  ; 民 十 六 11 ; 撒 下 九 8 ; 王 下  

八 13 ; 伯 七 17 ; 十 五 14 ; 廿 一  15 ; 詩  

八 4  ; 一 四 四 3 ; 歌 五 9 ; 赛 四 五 10 ; 哀  

二 13 ; 結 十 九 2 。而 與 非 人 之 物 件 聯 用 者  

有 10處 ··王 上 九 13 ··亞 一 9 ，1 9〔 Η  2 : 
4 〕 ；四  4 ， 11 ; 五  6 ··六  4  ; 斯 九  2 6 。

參 考 啓 目 ： B uber M artin，77把 

and the Covenant, H arper & Row , 1958, 
pp. 4 8 - 5 5 .  M otyer, J. A ״  The Revelation 
o f  the Divine Nam e, London: Tyndale, 
1959, pp ־1724 . ־ .

W . C . K .

1150 徘 קןהה*  徊 、延 遲

本 字 以 H ith p a lp e l出 現 了 九 次 。但 是  

只 有 兩 處 具 有 神 學 意 義 。詩  九 6 0 ，詩

人 肯 定 他 並 沒 有 遲 延 ，而 是 快 快 地 遵 守 神  

的 命 令 。哈 二 3 鼓 勵 先 知 等 候 異 象 ，因 爲  

它 有 一 定 時 候 。它 似 乎 是 遲 延 了  ’卻 從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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סל9 1151  (mahal)

耽 擱 י 它 終 究 會 來 到 。

W . C . K .

486a (&m0hHtn) מהוקוה
^היר  fm aA ir)見  1152c

割(τηδΛαΖ) קזהל 1151 陽 皮 、削弱

亞 蘭 文 中 的 同 源 字 意 爲 割 限  

皮 ，但 本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僅 出 現 過 一 次 ’ 且  

爲 比 喩 用 法 Γ 酒 用 水 攙 對 j  ( 赛 一  22 ) 。 

K e il和 E. J. Y o n n g 指 出 逭 種 語 義 上 的 漁  

變 和 別 的 語 言 很 相 似 ， 如 拉 丁  $  
的 crtmriin? Wwww和 法 文 的 w w p w 而  

w>z。太 多 的 水 攙 雜 在 酒 中 ，使 其 酒 性 變  

弱 。本 字 的 亞 蘭 文 和 希 伯 來 文 （如 果 也 是  

指 割 陽 皮 ） ，毫 無 疑 問 是 字 根 r 割 陽  

皮 j 的 副 型 。

W . C · K·

^ (mah&lak) מהן|ןי  498a
見  500b

見  502c
ה ר מ ה מ  ^maAamdraj 見  509a

見  512d 
maApeA:^ 見׳׳)  512d

מהר* 1152  I 匆 忙 僅 用  Ni-
p h a l 和 Piel

衍生詞

1152a ן הי מ  I 迅 速 的 、

快 速 的 （形 容 詞 ）

1152b ן הי מ  〈m a/A r; II 敏 捷 的

( 副 詞 ）

1152c 1ק)היר (m dM r) 快的

1152d בזהרהו־ 广饥״* 扣 幻 匆忙

惡 人 的 腳 步 急 快 （ mSAar ) 去 流 人 的 血  

且 行 惡 （箴 一  16 ··六 18 ; 赞 五 九 7 ) 。 

但 是 神 將 要 來 ，並 速 速 作 見 證 警 誡 他 們 的  

邪 術 、淫 亂 、假 誓 、短 少 工 人 的 工 惯 ，並  

欺 壓 窮 寡 婦 、 孤 兒 和 寄 居 的 人 （ 瑪  

三 5 ) 。爲 了 強 調 毀 滅 臨 到 之 快 速 ，以 赛  

亞 將 他 次 子 命 名 爲 Γ 瑪 黑 珥 沙 拉 勒 哈 施 ■  
斯 j ，象 徴 r 擄 掠 速 跋 ，搶 奪 快 到 נ־
( m ahdr-shW dlhdshbaz ··获 八  i 3 י ) ’ &  

神 已 手 拿 斧 子 ，要 惹 動 亞 述 以 刑 罰 以 色

列 。之 後 ，祂 將 要 激 動 殘 忍 骚 躁 的 巴 比 倫  

人 做 同 樣 的 頊 （哈 一  6 ) 。

以 利 法 敎 訓 約 伯 說 ，神 叫 有 智 慈 的 中  

了 自 己 的 詭 計 י 使 狡 詐 人 的 計 謀 消 散 （伯  

五 13 ) ，結 果 讓 神 在 伯 四 二 8 把 他 前 半 段  

的 話 丟 還 給 他 （因 此 有 林 前 三 1 9 的 引  

句 ） 。

當 本 動 詞 與 其 它 励 詞 相 連 時 通 常 有 副  

詞 的 意 義 ，如 Γ他 們 很 快 的 就 忘 了 祂 的 作  

爲 ，不 仰 望 祂 的 指 敎 i  ( 詩 一 〇 六 13 ) ， 

不 過 苦 難 促 使 人 禱 吿 ，「我 是 在 急 難 之  

中 י 求 你 速 速 應 允 我 J ( 詩 六 九 17 ·· — 〇 

二 2 ;  — 四 三 7 ; 參 七 九 8 ) 。

m aA S r I 匆 忙 、快 速 的 、急速的

本 形 容 詞 出 現 兩 次 ，其 中 一 次 有 重 要  

的 神 學 意 義 。番 一  1 4 餐 吿 主 的 日 子 非 常 近  

了 ，並 且 特 別 對 那 些 沒 有 預 備 的 人 ，或 盼  

望 它 來 ，以 爲 它 能 解 決 他 們 一 切 苦 難 的  

人 ，這 日 子 要 急 速 來 到 （ 參 摩 五 1 8〜 

20  )  °

m aA ^ r  I I 敏 捷 地 、快 速 地

神 驚 訝 以 色 列 人 這 麼 快 就 離 開 祂 去 造  

金 牛 牺 （ 出 卅 二 8 ; 申 九 1 6 ; 參 士  

二 17 ) 。以 色 列 人 如 果 繼 續 行 惡 ，他 們 將  

很 快 的 從 這 地 上 被 除 滅 （申 四 2 6 ) ，並 且  

神 的 忿 怒 將 在 瞬 間 毀 滅 他 們 （申 七 4 ) ° 
但 是 以 色 列 人 若 忠 心 跟 隨 耶 和 華 ，他 們 就  

必 能 趕 出 迦 南 人 ，使 他 們 在 這 地 上 速 速 滅  

亡 （申 九 3 ) 。而 神 必 將 這 些 民 族 漸 漸 趕  

出 י 免 得 道 地 充 滿 野 獸 （申 七 22 ; 參 士 二  

23 ) °
有 一 句 箴 言 簪 吿 人 ，「不 要 贾 失 出 去  

與 人 爭 競 ，免 得 至 終 被 他 羞 辱 ，你 就 不 知  

道 怎 樣 行 了  ■1 ( 箴 廿 五 8 ) °

m S A i r急 快 的 、迅速的

r 你 看 見 辦 事 殷 勤 的 人 麼 ’ 他 必 站 在  

君 王 面 前  j  ( 蔵 廿 一29 ־ ) 。赛 十 >5、 ׳

在 描 述 坐 大 衛 王 资 座 者 時 ，其 中 的 一 個 性  

情 就 是 速 行 公 義 。

匆 忙 、快 速  

在 詩 一־四 七 15 這 個 字 是 用 來

表 明 耶 和 華 的 話 在 地 上 頒 行 最 快 ，而 赛 五  

八 8 則 應 許 那 些 向 他 人 廣 施 憐 憫 的 人 ，神  

的 醫 治 將 速 速 發 明 。同 時 ，不 要 爲 惡 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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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9a b) ב א ו 1 מ 1 5 5

懷 不 平 ，因 爲 他 們 必 像 草 一 般 很 快 就 被 割  

下 （詩 卅 七 2 ) 。

W . C. K

י 1153 ה ^  I I 付 出 價 款 而 獲 得

來自名詞的動詞  

1153a 1כ)הר (m dA arJ 聘 金

本 字 動 詞 形 式 只 用 了 兩 次 י 在詩十六  

4 和 出 廿 二 1 6 。詩 十 六 4 的 經 文 有 些 難  

馏 י 它 可 能 的 意 思 是 Γ急 速 跟 隨 別 神 的  

人 j ，或 者 是 Γ ( 付 出 代 惯 ， B D B  ) 將神  

交 換 的 人 』愁 苦 必 加 增 。

聘 金 是 不 能 篇 是 給 女 子 或 家 庭 的 禮  

物 。兩 者 應 如 創 卅 四 1 2 所顯示的有明顯的  

區 別 。禮 物 是 因 爲 女 方 家 斑 接 納 了 求 婚 的  

請 求 而 酬 贈 的 ，但 是 聘 金 是 在 這 些 以 外 再  

加 上 的 （參 創 廿 四 5 3 ，利 百 加 的 例 子 ；及 

創 廿 九 2 4 ， 29 ; 沓 十 五 丨 8 〜 19 ; 王 上 九  

16 ) 。

m d A o r聘 金 、新 娘 的 價 款

本 字 在 聖 經 中 只 出 現 三 次 ··創 卅  

四 12 ; 出 廿 二 16 ; 撒 上 十 八 2 5 。 mSAar 

是 未 婚 夫 付 給 女 孩 父 親 的 一 筆 錢 或 等 値 之  

物 ，算 是 對 這 家 庭 的 補 償 。嚴 格 的 說 ’它 

不 是 購 買 的 價 款 י 而 是 習 俗 琪 的 聘 金 。出 

廿一  7 〜1 1 講 到 直 接 收 一 位 女 僕 爲 妾 。又 

若 玷 汚 處 女 也 要 拿 出 錢 來 作 爲 懲 罰 （申廿 

二 29 ) 。（請 注 意 出 廿 二 1 6〜 1 7 中誘騙  

處 女 的 人 若 和 她 結 婚 要 交 聘 禮 ，若她父親  

不許則他要交罰金）。

雅 各 爲 了 要 娶 利 亞 和 拉 結 而 服 了 僕 役  

( 创 廿 九 15〜3 0 ) 。大衛爲了掃羅的女兒  

米 甲 在 戰 爭 中 行 了 英 與 的 琪 踉 （撒上十八  

2 5〜2 7 ) ，正 如 俄 陀 涵 爲 迦 勒 的 女 兒 所 行  

的 （畨 十 五 1 6 ) 。哈抹的兒子示劍爲了雅  

各 的 女 兒 底 拿 ，情 願 付 任 何 代 價 給 雅 各  

( 創 卅 四 11 ) 。

顯 然 地 ，爲 父 的 可 以 有 使 用 聘 金 的 權  

利 ，但 是 父 親 死 了 或 者 她 丈 夫 的 死 使 她 陷  

入 貧 窮 ，則 這 些 聘 金 將 歸 還 給 新 娘 。否則  

拉 結 和 利 亞 怎 會 抱 怨 她 們 的 父 親 在 「资 

了 J 她 們 之 後 呑־״， 了 她 們 的 僙 銀 』（創 

卅一  15 ) 呢 ？

巴 比 倫 法 律 要 求 未 婚 妻 付 給 女 孩 父 親  

或 有 時 付 給 女 孩 本 人 一 筆 錢 ’稱  

爲 汾 /泊… ，數跫由一舍克勒到五十舍克勒

銀 子 不 等 。至 於 亞 述 法 律 ״， r/ ^ 如 是 給 女  

子 ，作 爲 她 失 去 貞 操 的 補 償 或 ^ 她 丈 夫 死  

時 她 的 保 險 金 。甚 至 在 今 天 巴 勒 斯 坦 的 阿  

拉 伯 人 ，未 婚 夫 付 mW/׳ 給 女 孩 的 父 母 。 

參 考 咨 目 ：A I，pp. 26一 29· G aspar, Joseph 
W ., S o cia l Ideas in the W isdom  L itera ture  
o f  the O ld  T estam en t, C atholic University 
o f  A m erica Press, 1947, pp. 7 ,־־־ 15

W . C . K .

ה ^ ת מה  (mah&talla)  M, 2511a

1154 מו   — 種 語 尾 音 節 ，接 在 ל ，

? ，> 之 後 ，組 成 獨 立 字

， 1·， מ

אל מו  見  1160

ב 1155 א מו  摩 押

衍 生 詞

1155a מואכיץ־ 摩 押 人

是 羅 得 從 他 長 女 生 的 兒 子 （創 十  

九 37 ) ，後 來 成 爲 一 國 之 父 。在神因以米  

人 不 義 將 他 們 從 原 來 居 住 之 地 趕 走 之 後 ’ 
摩 押 這 國 家 就 住 在 死 海 東 邊 （申 二 1〇〜 

11 ) 。摩 押 企 圆 僱 請 巴 蘭 咒 詛 以 色 列 人  

( 民 廿 二 7 י 36 3  ，8 ，1 0 ，1 4 ， י 4 י 21  ·■ 

廿 三 6 ，7 ， 17 ; 廿 四 17 ) ，且 行 與 祭 死  

人 有 關 的 宗 敎 性 淫 亂 儀 式 （民 廿 五 I f f · ; 
參詩一 0 六 28 ) 。下面這些先知的預言都  

是 針 對 摩 押 ：摩 二 1 〜 3  ; 赛 十 五 〜 十 六 ； 

耶 四 八 ；結 廿 五 8 〜1 1 。摩 押 人 的 神 是 基  

抹 。

摩 押 人

雖 然 申 命 記 禁 止 摩 押 人 進 入 神 的 會  י
甚 至 過 了 十 代 也 不 可 （申 廿 三 3 ) ° 但 路  

得 道 摩 押 女 子 相 信 耶 和 華 並 且 成 爲 波 阿 斯  

的 装 子 ，如 此 便 成 爲 大 衛 王 和 彌 赛 亞 的 先  

祖 （得 一  22 ; 二 6 ; 四 10 ) ° 大 衛 征 服  

摩 押 。亞 哈 死 後 他 們 背 叛 而 獨 立 （撒 下 八  

2 ; 王 下 三 4 〜 2 7 ) 。

〔摩 押 石 版 提 供 了 這 場 戰 役 摩 押 這 方  

的 記 敝 。它 說 摩 押 在 Γ暗 利 全 部 的 日 子 和  

他 兒 子 一 半 的 日 子 衷 』服 事 以 色 列 4 0 年 。 

道 句 話 最 近 被 詮 釋 成 Γ他 孫 子 一 半 的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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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J ，亦 即 王 下 三 茚 約 蘭 王 朝 。道 段 被 奴  

役 的 時 期 就 包 括 了 暗 利 （1 2 年 ） 、亞 哈  

( 2 2 年 ） 、亞 哈 斯 （2 年 ）和 約 蘭 部 分 （ 6 
年 ）的 統 治 。扣 掉 重 叠 的 年 數 後 總 共 是 40 
年 （見  F. Μ · C ross and  D . N. F reedm an， 

E arly  H ebrew  O rthography, A m erican 
O riental Society, 1952, p· 39 ) 。R· L, 
H - 〕

參 考 害 目 ：B artlett，J· R ” “The M oabites 
and Edom ites，” in Peoples o f  O T  T im esי 
Oxford: C larendon， 1973， pp· 229—58· 
Van ZyU A. T he M oab ites, Brill, in 
1960· W isem an， D. J . ， . “T he M oabite 
S tone,״ in ΖΡΕΒ , IV, pp. 267 68־־־.

W . C . K.

) מוג 1156 m % ) 炫 化

耶 和 華 的 能 力 極 大 ，祂 一 摸 地 ，地 就  

消 化 （摩 九 5 ) 。山 嶺 都 因 祂 的 聲 音 而 搖  

撼 、厨 動 和 發 抖 （鴻 一  5 ; 詩 四 六 6 ; 七  

五 3 ) 。如 同 過 去 天 地 的 力 傲 在 爭 戰 時 都  

站 在 耶 和 華 這 一 方 ，照 樣 ，在 耶 和 華 未  

來 、最 終 的 得 勝 日 子 中 也 是 如 此 ，甚 至 大  

自 然 必 因 祂 的 臨 近 而 謖 撼 。

假 若 阿 拉 伯 文 『澎 湃 洶 湧 、身  

處 喧 嚣 之 中 、搖 撼 J 與 這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相  

關 ，則 『震 動 』也 許 是 較 佳 的 意 義 י 特 別  

是 因 爲 它 在 鴻 一  5 與 「搖 動 J 平  

行 。在 舊 約 中 ，它 代 表 一 種 無 助 、亂 了 方  

寸 的 驚 恐 。C a th c a r t用 耶 四 2 4 來 支 持 這  

樣 的 解 釋 ：『我 觀 看 大 山 ，不 料 盡 都 謖  

動 ，小 山 也 都 搖 來 搖 去 J 。但 是 在 彌 一  4 
和 詩 九 七 5 ，衆 山 都 熔 化 如 臘 。因 此 ，本  

字 的 意 義 必 定 是 包 括 了 恧 動 和 熔 化 。

神 能 降 甘 霖 使 地 軟 和 （詩 六 五  י ( 10
並 且 使 人 所 擁 有 的 消 滅 （伯 卅 22 ) 。

通 常 這 熔 化 是 代 表 神 的 審 判 使 不 屬 神  

的 子 民 充 滿 驚 恐 的 光 景 ：迦 南 人 （出 十 五

15 ; 窗 二 9 ， י ( 24 非 利 士 人 （撒 上 十 四

16 ; 赛 十 四 31 ) ，地 和 其 上 的 人 （詩 七 五  

3 ) °
然 而 י 有 一 個 末 後 的 日 子 要 來 到 ，那  

時 衆 山 必 流 出 新 酒 ，小 山 必 要 熔 化 、震 励  

或 搖 擺 （摩 九 13 ) 。

它 的 一 些 同 義 字 見 ־1 顕 抖 j 項  

下 。 ■

參 考 害 目  ：C athcart, Kevin J., N ahum  in

the L ig h t o f  N orthw est S em itic ,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 te, 1973, pp. 52 96, 104. 
M cC arthy , D. J . “ Some H oly W ar 
V ocabulary in Joshua 2 ，” CBQ 33: 228 — 
30··

W . C . K .

ר 1157 מ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57a 速 績

本 字 最 常 用 於 所 有 格 作 形 容 詞 ， 

與 ‘5仿 連 用 ，指 沒 有 間 斷 ，每 曰 農 昏 向 神  

所 獻 的 燔 祭 （出 廿 九 42 ; 民 廿 八 6 ，1 0 ， 

1 5 ， 23 ; 拉 三 5 ; 尼 十 34 ; 參 結 四  

六 15 ^ 每 早 展 ；還 有 常 獻 的 AmVi/ώ י  民 四  

16 ; 尼 十 34 ; 利 六 13 ) 。在 但 八 11〜 

13 ； Η-一  31 ; 十 二 1 1 中 單 獨 使 用 ，指 每  

曰 的 燔 祭 。民 四 7 所 提 『常 設 的 餅 』是 指  

經 常 陳 列 的 餅 。

本 字 也 用 作 副 詞 י 與 敬 拜 有 關 ，表 示  

敬 拜 中 的 職 貴 不 改 變 （如 亞 倫 的 胸 牌 ，出 

廿 八 2 9 〜 3 0  ) 。然 而 ，有 些 經 文 強 調 個 人  

持 續 不 變 向 神 有 敬 虔 的 心 ，如 何 十 二 6 
『所 以 你 當 歸 向 你 的 神 ，謹 守 仁 愛 、公  

平 、常 常 等 候 神 』 。詩 人 也 同 樣 敦 促 人 ， 

讓 稱 頌 祂 的 話 常 在 你 的 口 中 （詩 卅 四 1 ; 
七 一  6 ) ; 常 常 盼 望 神 （七 一  14 ) ; 讓 神  

的 眞 理 常 常 護 佑 你 （四 十 11 ) ; 要 常 常 向  

祂 禱 吿 （七 二 1 5 ) ，並 且 常 守 祂 的 律 法  

( —— 九 44  ) 。以 赛 亞 擔 保 說 ，耶 和 華 要  

繼 續 引 導 那 些 關 懷 他 們 周 圍 有 需 要 之 群 體  

的 人 י 以 此 證 明 他 們 眞 正 屬 靈 。的 確 ’
Γ 要 尋 求 耶 和 華 與 祂 的 能 力 ，時 常 尋 求 祂  

的 面 』 （代 上 十 六 11 ) 。 .
W . C . Κ .

ע，מ  見  848e

1158  蹣 跚 、震 動 、滑 落

衍 生 詞

1158a מרט׳ו־ 震 動 、桿 、扼

捍  ·
1158b *3~ 极> 桿מ^זה־ו  、扼 桿

本 勋 詞 作 比 喩 用 法 時 指 極 度 不 安 全 ’ 
也 可 在 前 面 加 否 定 詞 以 表 示 神 的 可 靠 與 確  

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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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足י當 m3Z與 『腳 J 連 用 時 

說 到 在 災 一 中 失 腳 或 滑 跌 （申 卅 二 35 ; 詩 

卅 八 16 ; 九 四 18 ) 。在 詩 八 二 5 中 ，這 

個 動 詞 描 寫 地 上 普 遍 的 混 亂 ：「地 的 根 基 

都 摇 動 了 』 。它 也 用 來 指 安 放 在 壇 上 無 生 

氣 的 偶 像 不 穩 定 ，很 容 易 就 會 倒 下 ’或 是 

被 更 強 的 民 攻 佔 這 國 後 ，取 下 搬 到 車 上 運 

走 。以 赛 亞 曾 以 非 常 戲 謔 的 口 吻 ，要 拜 偶 

像 的 以 色 列 人 確 定 一 下 他 們 的 假 神 是 不 會 

。( 7 被 移 走 的 （赛 四 十 20 ; 四 一 

耶 和 華ז兩 篛 千 禧 年 的 詩 筛 肯 定 地 說 

因 此 世 上 的 居 民 （纪反 / ) 就 不 致י『爲 王 

動 摇 （詩 九 三 1 ; 代 上 十 六 30 ··詩 九 

六 10 ) 。旣 然 耶 和 華 立 了 大 地 的 根 基 ’它 

。(就 將 永 不 動 摇 （詩 一 〇 四 5 
至 於 這 世 上 的 國 就 沒 那 麼 好 了 ；當 耶 

和 華 發 聲 他 們 就 摇 動 （詩 四 六 6 ; 注 意 與 

之 平 行 的 励 詞 州 竑 Γ 熔 化 J ) 。在 一 段 戲 

劇 性 的 經 文 中 ，以 费 亞 描 述 地 正 東 倒 西 歪 

的 搖 擺 ，好 像 醉 酒 的 人 或 是 一 楝 在 藜 風 中 

見 ) 。當 神י（的 葡 萄 園 小 棚 

在 赛 廿 四 2 2 的 Γ 多 日 J ( 千 禧 年 ？ ）之 前 

揮 動 審 判 的 手 時 ，地 大 大 地 抽 動 、搖 幌 並 

且 餒 動 。大 衛 作 詩 說 地 在 餿 動 時 崩 裂 而 顕 

’）〔4 抖 ，滔 要 神 的 醫 治 （詩 六 十 2 〔 Η 
但 可 能 這 應 與 詩 四 六 2 歸 成 一 類 ；後 者 甚 

至 容 許 地 被 舉 起 （ mfir ) 並 且 山 搖 動 到 海 

神 仍 是 我 們 的 避 難 所 和 力 跫 。如 這 些י心 

經 文 和 詩 八 二 5 所 顯 示 ，本 動 詞 是 指 地 球 

表 面 的 搖 動 ，是 突 然 的 、未 曾 想 到 的 、且 

帶 來 災 難 。旣 然 這 種 不 穩 定 是 違 反 創 造 的 

秩 序 ，一 般 認 爲 這 和 神 的 忿 怒 有 關 。在 道 

種 宇 宙 性 的 混 亂 中 ，神 忿 怒 的 能 力 明 顯 可

見。

義 人 是 不 會 動 搖 且 穩 固 的 ，因 爲 他 們 

有 耶 和 華 作 他 們 的 磐 石 和 救 主 （詩 六

二 6 ; 十 五 5 ··十 六 8 ; 廿-------二 2 ， 6 :
一  7 ; 卅 6 ) 。神 在 生 命 的 道 路 上 伸 手 引 

導 他 們 ，所 以 他 的 腳 並 不 冴 跌 （詩 十 

七 5 ) 。義 人 的 仇 敵 沒 有 理 由 在 他 摇 動 的 

時 候 喜 樂 （詩 十 三 4 ) ，因 他 信 舔 神 的 拯

救。

這 種 確 據 因 神 與 亞 伯 拉 罕 和 大 衛 所 立 

永 遠 穩 固 的 約 而 更 加 堅 定 。這 個 應 許 是 無 

條 件 永 遠 地 給 所 有 用 信 心 加 入 的 人 。大 山 

可 以 挪 開 （ ) ，小 山 可 以 遷 移 ，但 神 

信 實 的 愛 卻 永 不 動 搖 （ ) ，並 且 祂 平 

安 的 約 （新 約 、亞 伯 拉 罕 和 大 衛 的 約 ）將

永 不 遯 移 （赛 五 四 10 ) 。亦 見 『離  

開 ，移 励 J 和 m % 「熔 化 ，膜 勋 J 。

桿 、軛 桿 、摇 擺  

* 這 個 字 用 作 搖 擺 ，因 此 用 作 挑 伕  

行 走 時 ^ 搖 擺 的 挑 檐 。

有 三 處 的 經 文 中 ，本 字 用 作 挑 擔 ，如  

扛 抬 會 縣 器 具 的 杠 （民 四 1 0 ， 12 ) ，或 是  

探 子 抬 葡 萄 、石 榴 和 無 花 果 從 迦 南 回 來 的  

杠 （民 十 三 23 ) 。關 於 m 3 /在 詩 五 五 22 
中 的 意 義 ，M . D a h o o d 認 爲 可 能 這 個 字 意  

味 跌 入 陰 間 （即 進 入 死 地 ） 。在 詩 六 六 9 
中 ，它 甚 至 可 能 是 陰 間 在 詩 體 中 的 名 稱 ，

「祂 使 我 們 的 性 命 存 活 ，也 不 叫 我 們 的 腳  

摇 動 （陷 入 絕 境 ） J 。或 許 把 它 想 到 陰 間  

是 有 些 誇 張 י 但 說 它 是 絆 跌 並 不 算 離 譜 。 

鴻 一  1 3 說 ，『現 在 我 必 從 你 頸 項 上 折 斷 他  

的 乾  j  ( 和 ) ; 亦 參 耶 廿

八 1 0 〜 12 ; 利 廿 六 13 ; “ 州1 8 可。־  能 嚴  

格 來 說 是 跨 在 勋 物 頸 上 的 桿 ，而 成 爲镛

整 個 軛 的 稱 呼 。

m d f S 样 、扼 桿

* 本 陰 性 名 詞 也 是 用 來 指 扛 抬 約 櫃 的 杵  

或 棒 （代 上 十 五 1 5 ) ，或 比 喩 壓 制 的 軛  

( 利 廿 六 13 ; 耶 廿 七 2 ; 廿 八 10 1 2  ，י 
13 : 赛 五 八 ; י 9 6 結 卅 18 ; 卅 四 27 ) 。 

最 有 趣 也 最 具 神 學 意 義 的 經 文 是 在 耶 利 米  

沓 。假 先 知 哈 拿 尼 雅 斗 膽 折 斷 耶 利 米 的 實  

軛 （象 徵 巴 比 倫 的 枷 鎖 就 迫 在 眼 前 ） ，結  

果 只 是 讓 自 己 面 對 另 一 個 眞 實 的 鐵 軛 ’ 並  

被 宣 判 馬 上 會 死 ，兩 個 月 之 後 也 興 的 應 驗  

了  °
也 許 箴 廿 四 1 1 就 是 屣 於 這 類 的 用 法 ：

「你 要 拯 救 那 些 被 抓 到 之 人 免 於 （介  

詞 ) 死 亡 ，保 守 棍 子 免 於 （ 介  

詞 k m W ) 殺 人 J ( 直 譯 ） Γ人 被 拉 到 死  

地 י 你 要 解 救 ，人 將 被 殺 ，你 須 攔 阻 （不  

要 控 制 由 殺 戮 中 逃 出 的 軛 ） J ( 編 按 ：

Γ 棍 子  J R SV  作  s tu m b lin g ， ASV 作  stag

-gering י 呂 本 作 Γ 東 倒 西 歪 的 J ，可 能 是  

用 本 字 另 一 字 根 意 義 ״| 蹣 跚 ( ־1 。

參 考 書 目 ：D ahood , M ., P roverbs and  

N o rth w est S em itic  P hilology. Rom e: P on־ 
tifical Biblical Institu te , 1963, p. 51. P salm s  
I ， in AB, pp. 78 —79· י P salm s  II, in
AB, pp· 38—39·

W . C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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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k) י ז ו 1 מ 1 5 9

חו 1159 מ  是 卑 微 的 、降 卑 的 、

漸 入 貧 困 （如 利 廿 七 8 ; 廿 五 47 )

ל 1160 מו  ( m u i ) ל 1  י מו  ( m U ) י 
ל א מו  前 方 ，在  的 前

面

ל 1161 מו  (m a z ) π 行 割 禮 、讓 自 己 受

割 禮 、被 割 除 （有 些 字 形 可 視 爲 來

自 9לל )

衍 生 詞

1 1 6 1a 1מו^דד π 割 禮

茜 約 中 逭 個 動 詞 始 見 於 創 十 七 。耶和  

華 在 此 堅 定 祂 與 亞 伯 拉 罕 所 立 的 約 ’記戦  

於 創 十 二 1〜3 。這 種 割 除 陰 莖 包 皮 的 作  

法 ，甚 至 在 亞 伯 拉 罕 的 時 代 之 前 就 有 了  

( 埃 及 古 王 國 時 代 莛 穴 內 之 繪 密 和 象 形 文  

字 可 看 出 ， G ra/w m ar，A . Η· 

G ard in e r, p. 448 ) 。可 能 那 時 和 今 天 — 

樣 י 把 它 當 作 是 一 種 成 年 的 儀 式 ，表示兒  

子 開 始 享 有 成 人 的 特 權 ，有時逭儀式有淫  

蕩 的 意 味 。這 種 手 術 是 施 行 在 1 3 歲左右的  

男 孩 身 上 。神 啓 示 亞 伯 拉 罕 ，祂要以道樣  

的 流 血 作 爲 與 亞 伯 拉 罕 立 約 的 記 號 。在舊  

約 中 ，神 命 令 小 孩 要 在 出 生 後 第 八 天 受 割  

禮 י 使 它 從 一 個 成 年 的 儀 式 變 成 爲 一 個 純  

粹 是 宗 敎 意 義 的 記 號 。這種嬰兒的割禮在  

古 時 似 乎 只 有 以 色 列 才 有 。現代人已證明  

這 作 法 有 益 衛 生 ，但 在 舊 約 中 沒 有 提 到 這  

點 。

旣 然 行 割 禮 象 徵 神 與 亞 伯 拉 罕 及 他 子  

孫 立 的 約 ，就 從 這 個 約 不 同 的 層 面 ’引 出  

了 割 禮 屣 靈 的 意 義 。對 舊 約 中 那 些 認 眞 稽  

待 它 的 人 而 言 ，它 是 順 服 神 至 高 無 上 之 旨  

意 的 記 號 。正 如 常 發 生 在 其 他 宗 敎 象 徵 上  

的 一 樣 ，希 伯 來 人 最 後 將 道 具 有 深 刻 屬 靈  

內 涵 的 記 號 反 變 成 追 求 的 目 標 ，誤 以 爲 行  

了 割 禮 就 可 以 自 動 進 入 神 的 國 。

先 知 們 意 識 到 道 種 把 手 段 顚 倒 成 目 的  

之 現 象 י 並 開 始 傅 講 信 息 反 對 單 眾 肉 體 受  

割 禮 ，即 不 帶 活 潑 信 心 的 割 禮 。耶 利 米 講  

到 心 中 的 割 禮 時 說 ：Γ猶 大 人 和 耶 路 撒 冷  

的 居 民 哪 ，你 們 當 自 行 割 禮 蹄 耶 和 華 ’ 將  

心 衷 的 汚 檄 除 掉  j  ( 耶 四 4  ) 。但 是

遠 在 耶 利 米 之 前 ，道 些 百 姓 早 已 被 警 吿 會  

有 逭 類 危 機 了 。 耶 利 米 其 實 是 引 用 申

十 1 6。在 申 卅 6 中 用 了 道 個 励 詞 ，就 證 明  

了 上 面 的 講 法 ，即 割 禮 象 徵 著 希 伯 來 人 宗  

敎 中 最 深 刻 的 屣 靈 內 涵 。這 節 經 文 是 說 ：

耶־״ 和 _ 你 的 神 必 向 你 和 你 後 裔 的 心 行 割  

禮 （直 譯 ） ，好 叫 你 盡 心 盡 性 愛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使 你 可 以 存 活 ■1。在 太 廿 二 36〜 

4 0 ，我 們 的 主 敎 訓 法 利 騫 人 時 說 ，這 實 在  

是 煅 大 的 誡 命 י 並 且 是 律 法 和 先 知 一 切 道  

理 的 總 綱 。逭 節 申 命 記 的 經 文 很 淸 楚 的 敎  

導 ，眞 割 禮 是 神 在 一 個 人 心 中 的 工 作  
神 造 在 祂 百 姓 衷 的 屬 靈 生 命 。這 正 是 使 徒  

保 羅 在 西 二 1 1 中 的 敎 導 ，在 那 裏 論 到 基 督  

完 全 的 神 性 時 說 ， 「你 們 在 祂 褒 面 受 了 不  

是 人 手 所 行 的 割 禮 י 乃 是 基 督 使 你 們 脫 去  

肉 體 情 慾 的 割 禮 』 （參 羅 二 2 8 〜 2 9  ; 四 9 

〜 1 2 ) 。因 爲 洗 禮 和 割 禮 都 是 重 生 的 記  

號 ，而 逭 生 一 定 包 括 從 罪 得 潔 淨 且 愛 神 ’ 

所 以 有 些 敎 會 爲 他 們 的 嬰 孩 施 洗 ’就 好 像  

神 敎 導 舊 約 聖 徒 行 割 禮 一 樣 。另 一 些 敎 會  

並 不 強 調 逭 種 類 比 ，所 以 只 爲 那 些 大 到 能  

自 己 作 判 斷 י 且 承 認 信 仰 基 督 的 人 施 洗 °

m & Z ft割 禮

本 名 詞 只 用 了 一 次 ，在 出 四 2 6 中 ’西  

坡 拉 因 著 割 禮 貴 備 摩 西 爲 血 郞 。這 衷 的 上  

下 文 讓 我 們 淸 楚 看 到 神 對 割 禮 的 重 視 ’ 視  

它 爲 與 祂 的 百 姓 之 間 立 約 的 記 號 。甚 至 連  

頒 佈 律 法 的 摩 西 也 不 能 忽 略 給 他 的 兒 子 行  

割 禮 。若 是 不 受 割 禮 就 等 於 否 認 這 個 約  

了  °
參 考 害 目 ： T D N T , V I， pp· 7 3 -8 1 ·

E . B . S .

ת לד מו  見  867f
V  ·

ב ^ מו  見  1455b
ד ק מו  (m d sa d j ד^ י מו  (m dsad)

見  875d ，f
見 מרקך  1492b
ר ס מו  見  141f
קר 見 ®ו  877b
ד ק מו  (m d*ed) ד ^ מו  見

878b ， e

ה ^ ו מ  見  878d
見  1581a

ךז ^ן מו  見  88?b
ה ^ן ו מ  見  15 8外

見  152a

556



1 1 6 7 ש  ו מ  ( m u s h )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ץ 1162 מו
糠 批 1162 ץ1מa

見  893c א ^ מ
見  1398d מוןןב
見  897b，1895c ,מז^ר

見  897c ת ק צ מו

啦 笑、 ק 1163 מוק* (mUq) מי
愚 弄 僅 見 於 詩 七 三 8 ， 可 能

是  H iphil

13^心 見  901b~ ד #  מ
m bqesh) M  906c) ש ק מו

f m i i r j 改 變 、交 換 僅 用 *1164 מור
N ip h a l 、 H iphil 和  H ophal

衍 生 詞

交 換 ה ר מו 1164a 1ת

討 論 許 多י本 動 詞 在 聖 經 中 用 了  1 3 次 

不 同 的 主 題 。在 彌 二 4 ，神 因 祂 百 姓 的 

將 奪 回 他 們 的 產 業 並 轉 歸 別 人 。詩 四י罪 

六 2 更 用 誇 張 的 詞 句 肯 定 『地 雖 改 變 J， 

神 仍 是 我 們 的 避 難 所 和 力 遗 。在 詩 十 五 4 
是י中 ，那 些 遵 守 自 己 誓 言 絕 不 更 改 的 人 

但 是 像 那 些 越 發 得 罪 祂י神 所 要 堅 固 的 人 

的 人 ，祂 將 使 他 們 的 榮 耀 變 爲 羞 辱 （何 四 

他 們 將 他7י)。當 以 色 列 人 敬 拜 金 牛 牺 時 

們 的 榮 耀 （他 們 榮 耀 的 神 ）換 爲 喫 草 之 牛 

的 像 （詩 一 0 六 20 ) 。以 色 列 人 竞 做 了 連 

其 他 民 族 也 從 未 做 的 事 。豈 有 一 國 換 了 他 

們 的 神 嗎 （其 實 這 些 根 本 不 是 神 ） ，但 以 

色 列 將 他 們 的 榮 耀 換 成 了 那 無 益 的 神 （耶

二  1 1 ) 〇

有 一 組 經 文 討 論 許 願 獻 祭 。一 旦 它 們 

它 們 就 不 能 更 換 ，無 論י已 經 獻 給 耶 和 華 

是 好 的 換 壞 的 都 不 行 ，或 是 壞 的 換 好 的 都 

不 行 。若 是 更 換 了 ，無 論 所 許 的 與 所 換 的 

都 要 成 聖 獻 給 耶 和 華 （利 廿 七 1 0 「四

三 次』）。־״ 次 J : 廿 七 33

交 換 、補 價 

有 兩 處 經 文 値 得 注 葸 。伯 廿 八 1 7 說， 

智 慈 不 能 用 精 金 的 器 皿 兑 換 。得 四 7 記 

載 ，當 一 位 更 近 的 親 屬 放 棄 了 所 有 的 權 利 

時 · 波 阿 斯 馬 上 就 娶 了 路 得 ；這 時 有 贖 地

和 交 岛 的 儀 式 。

W . C . K .

רג 1165 מו  打 钗 機

逭 是 一 種 金 颶 庳 板 所 製 造 的 農 具 。在  

它 的 底 部 盤 了 許 多 洞 י 從 道 些 洞 中 伸 出 尖  

石 或 金 屬 針 。由 一 或 兩 頭 牲 畜 牽 拉 ，石 頭  

或 拉 的 人 將 它 重 壓 י 道 樣 拉 著 它 軋 過 穀  

束 。亞 勞 垒 就 是 把 這 樣 的 器 具 給 了 大 衛 ， 

當 作 他 在 日 後 聖 殿 所 在 之 地 獻 祭 用 的 柴  

( 撒 下 廿 四 22 ; 代 上 廿 一  23 ) 。

不 過 ，根 據 赛 四 一  1 5 ，神 要 使 以 色 列  

成 爲 打 糧 的 大 槌 去 收 割 祂 在 末 日 的 審 判 。

是 另 一 種 打 榖 器 或 圆 耙 ，是 鐵 作  

的 。它 出 現 在 一 個 比 喩 中 （赛 廿 八 27 ) 。 

阿 摩 司 說 它 是 摧 毀 的 器 具 ，並 且 用 它 比 喩  

大 馬 色 的 殘 忍 ，而 這 殘 忍 激 起 神 的 忿 怒  

( 摩 一  3 ) °
參 考 會 目 ：C orsw an t，W .， ο /  
L ife  in B ible T im es, O xford U niversity 
Press，1960, pp· 279 —8 0 . ( 圖 片 見  ID B, 
IV, p· 391，fig. 67; p· 636, fig· 60 ·)

W . C■ K·

ד ^ מ  見  909a

1166 ה  ר מו  ( m d r a j  P) 7נ  ( d r + Ξ  5 ； +
六 17 ; 撒 上 一 11 )

ה ר מו  見  907c，d
ה ר מו  (mdreh) M  910b,c
ש ר מו  見  920d

1167 ש  מו  I 分 離 、遷移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2 0 次 。第 一 次 的 用  

法 是 描 述 雲 柱 和 火 柱 （神 在 以 色 列 營 中 同  

在 的 記 號 ） י 白 日 夜 晚 總 不 離 開 百 姓 的 面  

前 （出 十 三 22 ) 。當 摩 西 進 入 營 內 時 ，約  

逬 亞 總 不 離 開 會 蕪 （出 卅 三 1 1 ) 。後 來  י
耶 和 華 敎 導 約 窬 亞 ，吩 咐 他 這 律 法 書 總 不  

可 離 開 他 的 口 ；他 應 當 要 蜜 夜 思 想 （轡 一  

8 ) °
當 以 色 列 人 接 受 了 大 多 數 不 信 之 探 子  

的 回 報 之 後 ，又 想 揸 入 迦 南 時 ，耶 和 華 的  

約 櫃 並 沒 有 離 開 營 地 （民 十 四 44  ) 。

以 赛 亞 使 用 本 字 時 有 神 學 上 的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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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6 8 ש  ו מ  (m f ls h )  I I

大 山 可 以 挪 開 （赛 五 四 l〇a ) ，神 與 亞 伯  

拉 罕 、大 衛 所 立 平 安 的 約 ，並 耶 利 米 的 新  

約 總 不 遷 移 （赛 五 四 10b ; 五 九 21 ) 。道 

是 永 不 改 變 的 ！假 使 神 對 太 陽 、月 亮 和 星  

辰 的 定 例 改 變 י 那 麼 祂 給 以 色 列 的 應 許 也  

會 改 變 （耶 卅 一 36 ) 。然 而 ，筆 者 寫 到 這  

裏 ，太 陽 、月 亮 和 星 辰 仍 繼 績 發 光 ，因此  

祂 應 許 以 色 列 的 約 亦 將 持 續 。

在 末 後 的 日 子 ，當 耶 和 華 第 二 次 顯 現  

時 י 祂 將 在 一 日 之 間 除 去 這 地 （以 色 列 ） 

的 罪 孽 （亞 三 9 ) 。祂 的 顯 現 會 驚 天 動  

地 י 以 致 橄 欖 山 要 分 爲 兩 半 ，一 半 向 北 挪  

移 ，另 一 半 向 南 挪 移 （亞 十 四 4 ) 。

信 靠 耶 和 華 的 人 將 像 一 棵 樹 栽 在 河  

邊 ，他 們 將 不 停 止 結 出 果 子 來 （耶 十  

七 8 ) °
W . C . K .

1 1 6 8 办 扣 I I 觸 摸 （ 如 創 廿

七 21 ; 詩 —— 五 7 ; 士 十 六 26 )

^ב מו  見  922c
見  929d

死 מות 1169 亡 、殺 死 、將 人 處

決

衍 生 詞

1169a Γ\)7ρ ( m a w e t )  iL ττ '  iL '
( 擬 人 化 的 ）死 、死 的 勢 力  

範圍

1169b קןמות 死 亡

1169c זה1תמו  死 亡 僅 用

於 片 語 『死 亡 之 子 《1 
m fira) ，即 那 些 該 死 的 人 和  

命 定 要 死 的 人 （詩 七 九 11 ; 
一 〇 二  2 0 〔 Η 2 1 〕 ）

m ft/可 以 指 自 然 的 死 或 暴 斃 。後 者 可  

能 是 一 種 懲 罰 或 其 它 的 情 況 。雖 然 本 字 根  

絕 大 部 分 是 指 人 的 死 ，但 其 用 法 並 不 局 限  

於 人 。

這 是 普 遍 用 來 指 死 亡 的 過 程 與 態 之  

閃 語 字 根 。迦 南 人 用 本 字 作 爲 死 神 和 地 府  

的 名 字 ，M o t( 參  ANET, pp. 138 — 42 
)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偶 爾 有 隱 喩 的 用 法 ，像  

約 伯 談 到 智 慧 的 滅 沒 （十 二 2 ) ，但 通 常  

是 按 字 句 指 身 體 的 死 。以 西 結 提 醒 我 們 ，

神 不 喜 悅 死 人 之 死 ，因 爲 祂 的 目 的 是 要 他  

們 活 （十 八 32 ) 。舊 約 中 有 關 死 亡 的 棟 準  

敎 導 在 創 三 3 ，那 裏 神 替 吿 亞 當 和 夏 娃 ， 

違 抗 祂 命 令 的 結 局 就 是 死 亡 。原 本 神 對 我  

們 始 祖 的 旨 意 是 永 不 終 止 的 生 命 ，死 亡 的  

介 入 並 非 祂 所 願 ，卻 又 是 背 叛 的 必 然 結  

果 。堕 落 爲 人 類 帶 來 了 身 體 上 生 理 的 敗  

壞 ’ 也 因 此 帶 來 痛 苦 ；逭 些 只 是 死 亡 較 明  

顯 的 症 狀 。死 亡 是 罪 的 結 果 ，也 是 懲 罰 。 

它 的 起 源 是 罪 。舊 約 的 一 個 重 要 主 題 是 神  

的 聖 潔 ，這 使 得 祂 和 所 有 與 祂 屬 性 不 相 稱  

的 相 隔 。因 此 在 舊 約 中 ，死 亡 的 意 義 乃 是  

由 於 罪 而 引 起 與 神 根 本 上 的 隔 絕 ，並 且 一  

切 對 祂 神 聖 旨 意 的 違 抗 或 不 順 服 都 是 罪 。 

因 此 ，在 希 伯 來 思 想 中 ，所 有 的 人 在 某 方  

面 來 講 都 是 死 亡 之 子 j ，即  

他 們 應 該 死 ，因 爲 他 們 是 罪 人 。本 字 和 一  

個 相 關 的 字 （ Γ 死 人 j  ) 是 用 來  

指 神 被 擄 的 百 姓 ，從 瀕 臨 的 死 亡 中 ，他 們  

必 須 仰 望 祂 的 拯 救 （詩 七 九 11 ; 一 〇  

二  20 )  °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Α Ν Ε Τ，同 前 ） ， Mot 
神 是 一 個 角 色 很 淸 楚 的 神 祇 ，掌 管 那 泥 濘  

汚 穢 之 地 府 。牠 與 農 作 之 神 巴 力 爭 戰 י 因 

而 得 罪 了 衆 神 之 首 領 E1。巴 力 被 視 爲 帶 來  

豐 收 、雨 水 等 ，對 迦 南 人 而 言 牠 是 一 位 英  

雄 ，就 是 這 樣 以 致 敬 拜 巴 力 成 了 以 色 列 人  

的 陷 阱 。死 神 M o t則 非 如 此 ，因 此 舊 約 並  

沒 有 提 到 牠 ，雖 然 有 人 宣 稱 找 到 舊 約 偶 爾  

有 幾 處 提 及 牠 。M. Dahood ( in
AB，XVI, XVII， XVIIa ) 喵 試 將 詩 人 所 指  

的 敵 人 看 成 是 M o t，但 不 太 具 說 服 力 。耶 

利 米 有 一 次 將 死 亡 擬 人 化 ，描 述 它 好 像 從  

窗 戶 進 來 的 人 （九 20 ) 。可 能 更 淸 楚 的 是  

用 死 亡 來 表 達 死 人 之 域 。在賽州*八 

18我 們 讀 到 ：

「原 來 陰 間 不 能 稱 謝 你 ，

死 亡 不 能 頌 揚 你 ，

下 坑 的 人 不 能 盼 望 你 的 誠 實 J
這 裏 當 然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因 爲 以  

赛 亞 心 目 中 的 地 方 可 能 是 墳 墓 或 是 死 人 之  

域 。看 起 來 伯 卅 八 17『死 亡 的 門 曾 向 你 顯  

露 嗎 ？ J 比 較 淸 楚 是 以 『死 亡 』來 指 死 人  

之 域 。其 它 可 以 逭 樣 來 解 釋 的 經 文 有 ：赛  

廿 八 1 5 ， 18 ; 何 十 三 14 ; 哈 二 5 ; 詩 六  

5 ; 四 九 14 ; /抑 4 項 下 的 文 章 ； 蔵 

七 27 ; 伯 廿 八 2 2 等 。

但 參 考 妫 " 况 和 R, L. H arris的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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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7 3 ת5  ו ל ן > (m a z z a lb t )

The Meaning of Sheol as Shown by Its 
Parallels,” JETS 4: 129—35·

赛 卅 八 1 8的 經 文 引 我 們 看 到 舊 約 所 說  

的 ：「耶 和 華 將 地 賜 給 人 י 但 是 死 人 不 能  

讚 美 耶 和 華 _ ! ( 詩  五 1 6 ; 赛 卅

八 11 ; 詩 六 5 ; 卅 10 ; 八 八 11 ) 。布 特  

曼 註 解 說 י 『死 後 ，義 人 就 離 開 了 極 觅 要  

的 生 活 屑 面 ，而 敬 拜 神 的 關 係 是 在 生 活 屑  

面 中 維 持 的 J ( TDNT，II，p. 847 ) 。不 

過 י 當 他 擴 展 逭 個 思 想 路 線 而 作 結 論 說 ，

死־״ 亡 和 它 的 國 度 不 在 那 使 所 有 生 命 的 國  

度 臣 服 於 它 的 力 置 洪 流 之 內 J ( 同 前 ） ， 

此 言 則 差 矣 。我 們 可 以 在 其 他 地 方 看 到  

( 見 ) 神 是 生 命 和 死 亡 的 主 י 並且  

祂 勝 ^ 了 死 亡 。

在 摩 西 的 禮 儀 律 法 中 ，屍 體 被 視 爲 不  

潔 淨 —— 這 是 另 一 處 顯 示 舊 約 對 死 亡 的 態  

度 ，認 爲 它 是 半 路 闖 進 來 的 י 是 罪 的 結  

局 。另 一 方 面 ，迦 南 人 透 過 『M o t神 J 這 

樣 的 神 話 而 將 死 亡 『正 常 化 J ，這 M o t神  

和 其 他 的 神 一 樣 י 是 可 以 安 撫 的 （例 如 向  

他 獻 祭 ）。迦 南 人 有 些 儀 式 ，其 中 有 劃 割  

身 體 和 爲 死 人 獻 祭 。以 色 列 人 被 禁 止 舉 行  

這 種 儀 式 （申 十 四 1 ) 。摩 西 的 律 法 也 保  

護 以 色 列 人 不 受 迦 南 人 將 死 亡 「正 常 化 J 
而 產 生 最 邪 惡 的 影 響 ，即 獻 孩 童 爲 祭 。

因 爲 他 們 向 他 們 的 神 ，行 了 耶 和 華 所  

憎 嫌 所 恨 惡 的 一 切 事 ， 

甚 至 將 自 己 的 女 兒 用 火 焚 燒 ，獻 與 他  

. 們 的 神 （申 十 二 31 ) 。

因 爲 這 種 對 死 亡 的 觀 念 ，舊 約 賦 予 生  

命 極 髙 的 價 値 。長 薄 被 認 爲 是 很 大 的 祝 福  

( 箴 三 2 ) ，不 朽 的 生 命 則 是 祝 福 的 極 致  

( 詩 十 六 11 ; 廿 一  4 ; 七 三 2 3 〜2 6  ) 。 

迦 南 人 則 認 爲 這 種 不 朽 的 生 命 僅 屬 於 諸 神  

祇 （ANET，p. 151, vi ) 。

舊 約 對 謀 殺 道 種 罪 行 要 處 以 死 刑 懲  

罰 ，其 原 因 是 舊 約 對 生 命 有 極 高 的 評 债 ， 

而 不 是 許 多 現 代 學 者 所 以 爲 的 舊 約 不 重 視  

生 命 。神 命 令 百 姓 毀 滅 所 有 參 與 惡 行 的  

人 י 也 是 蕋 於 相 同 的 原 因 。詩 一 〇 六 34〜 

3 8解 釋 了 這 個 原 因 ：因 著 他 們 不 照 耶 和 華  

所 吩 咐 的 滅 絕 這 些 外 邦 人 ，就 學 習 了 他 們  

的 行 爲 ，把 自 己 的 兒 女 祭 祀 鬼 魔 。

參 考 害 目 ：Heidel, Alexander, 44Death 
and the Afterlife in the OT ，” in T h e  

G i l g a m e s h  E p i c ·  University of Chicago. 
Richardson, TWB, p. 60· THAT, I，pp.

893־־ 96.
E . B . S.

ר ^ מ  見  936g
n?yp 見  522b

1170 ג  מז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70a ג מז  ( m e z e g )混 合 物 、 刺

和 的 酒 馑 見 於 歌 七 2 的 片 語  

’ a l-yehsar ham m azeg  Γ 不 缺  

調 和 的 酒 J 中

ה 1171 מז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71a 被 吸 出  了 、

空 的 （ 申 卅 二 24  ; 赛  

五 13 )

見  534b 
ה מזון  見  535b
見 ק?זוו  539a
23^ 7 ר9 ׳< זו 以 見  75a，543c

ח1מ 1172  腰 帶 可 能 是 外 來 語

1172a קזדס 腰 帶 僅 見

於 伯 十 二 放」י: 21 鬆 有 力 之  

人 的 腰 帶 J ，即 削 弱 他 們 的 力  

量 י 除 去 他 們 的 腰 帶 י 使 他 們  

無 法 抵 抗

לג ^ז  (m a zl^g j 見  552a

星 עון־לות 1173 座 （ ASV 作
「行 星 』 ）

出 現 於 王 下 廿 三 5 和 伯 卅 八 3 2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字 指 的 是 月 亮 的 盈 虧 ，不 過 猶  

太 作 品 衷 本 字 的 用 法 顯 示 希 伯 來 文 裏 本 字  

指 的 是 黃 道 十 二 宮 。列 王 紀 裏 ，本 字 指 的  

是 異 敎 拜 星 辰 י 有 占 星 的 意 思 。約 伯 記  

與 י 本 字 和 、" 说 以 及 ( 節  

星 群 [ Pleiades ] 的 獵 戶 星 座 [ O rion  ] 和  

熊 星 座 [ Bear ] ，見 各 字 項 下 之 說 明 ）一  

起 使 用 ，表 示 上 帝 的 創 造 力 ，以 及 懷 疑 祂  

智 慈 的 人 之 愚 昧 。

g · l .  a

!Vpjtp 見  556c
^ץמ^ר ׳( mizmarv) 見  55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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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JIP 見  559c
ת1ק? ר ^  (nC zam m eret) M 5 5 9  d״ 

^ J fp  ( m iz €ar) M  571b

1174 ר  מז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74a + ר1ע מז  私 生 子

、近 蜆 相 姦 所 生 之 子

僅 見 於 申 廿 三 י 2 指 私 生 子 不 得 入 耶  

和 華 的 會 直 到 十 代 。亞 九 6 可 以 指 某 一 個  

人 י 可 是 更 像 是 比 喩 亞 實 突 中 不 同 種 的 人  

共 居 一 處 。申 命 記 衷 所 說 的 「私 生 子 J 指  

的 可 能 也 是 希 伯 來 和 外 邦 人 的 混 血 兒 。

W. c .  K.

ר 1175 מז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75a ר מזו  網 意 思 不 確

定

ה ר מז  (m izre h j 見  579a

ת5 1176 רו ן  iM 見 於 伯 州 ־
八 3 2 。意 思 不 確 定 ，可 能 是 指 某 一  

個 特 別 的 星 星 或 星 座 。免 mazzZildt

ח ר מז  見  5 s0c
見 מץ^ע  582f
רר. מז  見  58 5f
מח  (m eah) ח י מ  見  1181a， b

1177 擊 （= 拍 手 י 如 赛

五 五 12 ; 結 廿 五 6 )

見  588a
א ^זנ  見  589a

( ^ · _ 6 ，吻 見  598k 
ת ר חנ מ  (m ahberet) B  598j 

ת3מ?ז  見  600b
ת ：)# ©  見  604d

1178 nnrp (m — a )  1 擦 掉 、塗 抹

道 動 詞 出 現 3 3 次 ，幾 乎 都 有 神 學 的 意  

義 。第 一 次 出 現 用 於 描 寫 洪 水 。地 面 上 一  

切 有 氣 息 的 生 物 全 數 被 除 滅 （創 七 22〜 

23 ) ，包 括 人 類 ，除 了 那 一 家 八 口 之 外 。

以 色 列 人 拜 金 牛 檷 干 犯 上 帝 ，廢 西 求 神 原  

諒 他 們 的 罪 ，逭 個 禱 吿 喪 ״15 彳3 顯 得 很 突  

出 ：「不 然 י 求 你 從 你 所 寫 的 ^ 上 塗 抹 我  

的 名 J ( 出 卅 二 3 2 〜 3 3  ) 。神 本 意 乃 要 把  

以 色 列 的 名 從 天 下 塗 抹 （申 九 1 4 ) ，在 申  

二 九 2 0 也 虛 覆 了 一 次 （參 詩 六 九 28 ) 。 

不 管 摩 西 是 視 之 爲 汚 點 （好 像 詩 五 一  3 ，

11 ) 或 是 帳 簿 上 的 僙 務 （好 像 西 二 14 ) ， 

我 們 並 不 十 分 確 定 。不 過 他 就 像 使 徒  

保 羅 一 樣 ，非 常 願 意 爲 他 的 弟 兄 們 而 受 咒  

詛 。

請 注 意 在 古 代 要 擦 掉 皮 卷 軸 上 的 字 是  

將 墨 水 用 水 洗 掉 或 用 海 綿 擦 掉 ，而 不 是 將  

字 塗 掉 。所 以 擦־״ 掉 』更 能 準 確 地 表 達 除  

去 的 意 思 。

當 神 審 判 時 י 祂 擦 耶 路 撒 冷 就 像 人 擦  

盤 子 一 樣 將 盤 倒 扣 （王 下 廿 一  13 ) 。在 士  

師 時 代 ，便 雅 憫 支 派 曾 一 度 差 點 全 被 塗 抹  

掉 （士 廿 一  17 ) 。

罪 人 像 大 衛 一 樣 向 神 禱 吿 ，求 祂 塗  

抹 ，擦 去 他 的 罪 愆 和 不 義 （詩 五 一  1 
〔 Η  3 〕 ，9 〔 Η  1 1 〕 ） 。神 爲 著 祂 自 己 的  

緣 故 這 樣 行 ，不 再 記 念 那 些 罪 過 （赛 四 三  

25 ) 。因 此 有 如 烏 雲 密 佈 遮 頂 的 罪 即 被 塗  

抹 （赛 四 四 2 2 ) 。儘 管 上 帝 是 無 所 不 知 ， 

然 而 祂 特 意 不 再 記 念 這 些 罪 。詩 一 〇 九 14 
和 尼 四 5 〔 Η  3 ·· 3 7 〕講 的 則 是 相 反 的 情  

形 。

也 用 來 描 寫 一 個 淫 婦 的 生 活 方  

式 。她 ^ 了 東 西 ，把 嘴 巴 擦 一 擦 י 然 後 卻  

以 抗 議 的 口 吻 宣 稱 她 根 本 沒 作 錯 什 麼 事  

( 箴 卅 20 ) 。

此 外 ，還 有 一 種 情 況 是 談 到 一 位 嫉 妒  

的 丈 夫 懷 疑 他 的 妻 子 犯 了 姦 淫 。她 必 須 喝  

下 一 杯 苦 水 ，所 寫 咒 詛 的 話 即 抹 在 其 中 。 

這 算 是 她 在 主 面 前 所 受 的 考 驗 之 一 ，以 確  

定 她 是 無 辜 的 ，還 是 有 罪 的 （民 五 23 ) 。

最 後 一 點 י 赛 廿 五 8 宣 吿 說 ，神 要 擦  

去 每 個 人 的 臉 上 的 眼 淚 。

W . C · K·

1 1 7 9 叩 9  I I 繫 打 僅 見 於 民 卅

四  U ， · a l-ke tep  yam -kinrie · 

r d r ( 這 界 ）又 要 繫 打 （即 達 到 ） 

基 尼 烈 湖 的 東 邊 i

衍 生 字

1179a קזלזי ( m ' i ) 繫 打 値 見 於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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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8  3 ץ  ח מ  ( m a h a s )

廿 六 9 

— קדזר^ז ·卿 3 ) 見  615b

^חוז 1180  (π ιά /^δζ) 成  借 自 亞 喀 得 文

w o/zSzw「城 市 j ，僅 見 於 詩 一 〇 七
w

30

^חול  見  623g
ה מחז  (mah& zeh) ה חן י מ  (m eheza j
見  633f, g

ח 1181 ח מ  " / ! λ λ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_  ·

1181a מס  肥 畜

1 1 8 1 b 昨 骨 髓 僅 見 於 伯  

廿 一  24 ^ 象 徵 繁 盛  

1181c * 9 ה ח  ( m ^ a ) 從  m d c ^  衍  

生 出 來 的 動 ^ ! 。馑 以 P u a l型  

見 於 资 廿 五 6 ，s/1fm anhn  m e- 
” 沿今办/爪 Γ 滿 做 的 肥 甘 j

חי מ  rm· ”々 見  1179a
ה חי מ  見  644b
ר מחי  ~ ι · 5々,ν) 見  1185c
מח^ה  (mah& la) ה י חל !? (m aha leh )
見  655c，b
מח^ה  (m ^h u ia j M  660f 
חליי מ  見  655d

見  666d 
見 667b 
見  669d 

( m a y 見  670g 
的 抑  見  655 或  623h

ת 1182 א מ ח ? ? ( 凝 乳 狀 的

僅 見 於 詩 五 ^  2 1 。可 能 是 表 比 較 級

的 W /«加 上 ΛβΛΜ’έ  Γ 凝 乳 J•

^דז??ד  (m a h m a d ד ( מ י ח ^  (m a h m o d j 
見  673d，e _
blppip f׳maAw«〇 見  676b

見  679d
見 מחנד׳  690e
P3〇i ? 見  697a 
叫 阳 （ maAeeAJ 見  700b 
m) ע?חםום ahsdm ) 見  lQ2a  

םור1ןןד  (maAe&rj 見  705e

H 8 3 擊 קוחץ  打 、受 重 傷 、傷

得 很 重 י *

衍 生 詞

1183a trnip 重 傷

本 字 在 烏 加 列 文 的 詩 裹 有 不 少 印 證 。 

在 舊 約 衷 與 本 字 平 行 的 有 ：它 自 己 （詩一  

一 〇 5 ~ 6  ) ， Γ 韵 除 J ( 詩 十 八 39 
〜 4 1  ; 注 窓 和泣 /价认這兩個動詞  
的單數第一人稱 出̂־現 在 一 句 之 首 尾 ，構成  

一 種 修 辭 上 的 首־״ 尾 呼 應 法 J 〔編 按 ：拉 

丁 文 爲 in c lu s io，參 F S B 頁 2 4 5〕，如烏  

加 列 文 的 詩 中 出 現 的 ），還 有 /t/>; r 滅 

絕 』 （撒 下 廿 二 3 9 ; 詩 十 八 38〜3 9 ) 。 

饥0 ~ ^ 所 指 的 打 擊 ，一般而言都是決定性  

的 ^ 命 一 擊 ，就 好 像 雅 億 對 西 西 拉 那 樣  

( 士 五  26 ) 。

在 主 耶 和 華 發 烈 怒 之 日 ，祂 要 擊 殺 多  

國 的 君 王 （詩  〇 5 〜 6  ) 。事 货 上 ，今

天 י 對 於 那 些 繼 續 在 罪 中 行 的 人 ，祂 也 是  

如 此 行 （ 申 卅 三 11 ; 詩 六 八 21 ) 。因  

此 ，不 敬 畏 神 的 國 度 可 預 期 與 之 敵 對 的 力  

盘 曰 增 ，直 到 末 了 祂 的 百 姓 最 後 得 拯 救 之  

曰 來 到 （哈 三 13 ) 。神 擊 打 ，神 也 醫 治 ；

ז 並 無 人 能 從 我 手 中 救 出 來 』 （ 申 卅  

二 39 ) 。甚 至 以 利 法 也 認 出 這 一 點 （伯 五  

18 ) 。再 沒 有 一 幅 描 繪 神 施 行 報 復 伸 張 公  

義 的 圆 进 比 詩 六 八 2 3 更 生 動 了 ，這 篇 詩 描  

寫 神 在 仇 敵 血 中 踹 腳 （他 們 在 末 日 抵 擋 以  

色 列 這 復 興 之 國 ） 。有 一 個 可 能 是 以 詩 五  

八 1 0 來 解 釋 這 一 節 י 在 那 斑 動 詞 是 洗 （ 

rahas ) —— 在 血 衷 洗 腳 。一 些 古 譯 本 也 認
壽 ·

爲 ，詩 六 八 2 3 中 是 Γ 洗 j 。

m a A a s 重 傷  • ·
僅 有 赛 卅 2 6 用 本 字 。主 耶 和 華 會 醫 治  

祂 百 姓 被 擊 打 的 傷 口 。這 件 事 必 在 ״ 那־  

曰 J 發 生 ，那 時 月 亮 要 像 太 陽 一 樣 亮 ，太  

陽 則 比 現 在 亮 七 倍 。

參 考 密 目 ：Fisher，Loren，7?似 .S72awra 
Parallels, 1י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 te, 
1972, pp. 80, 227, 257—58·

W . c. K.

ןלב17מ  見  718a
广” 1€1今今3) 見  719d 

ת?5 ¥י 見 ז  7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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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h a q) , ל ח 1 מ 1 8 4

1184  , 9 ל ח  (m d $ a q ) 戚 絶 篮 見 於 士 五

26

扣־1· 9  見  729b

1185 חר  מ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85a  tnnjp 明 天

1185b ת+  ר ח ^  ~ 〇今加0〇 翌曰  

1185c ־h ， ip 雇 價 、價

格  ·

":明 天

出 現 5 2 次 י 很 少 當 名 詞 用 י 有 個 例 子  

是 『明 日 是 初 一  J ( 撒 上 廿 5 ) 。在 其 他  

經 文 裏 ，本 字 都 當 副 詞 用 ：『我 們 吃 喝  

罷 ，因 爲 明 天 要 死 了  j  ( 赛 廿 二 13 ) 或  

明־״ 日 耶 和 華 必 作 成 這 事 J 。

有 神 學 意 味 的 用 法 是 用 來 指 將  

來 ，例 如 出 十 三 1 4 和 申 六 20 Γ 曰 後 你 的  

子 孫 問 你 時 J ( Ν ΕΒ ) 。语 四 6 ，2 1 記 戰  

立 碑 石 ，以 便 將 來 孩 子 問 起 的 時 候 ，可 以  

吿 訴 他 們 那 些 是 什 麼 意 思 。約 但 河 那 一 邊  

的 兩 個 半 支 派 害 怕 他 們 有 一 日 會 從 以 色 列  

的 傳 統 血 緣 中 被 剪 除 י 因 此 爲 自 己 築 壇 立  

碑 （啓 廿 二 2 4 ， 28 ) 。拉 班 和 雅 各 預 期 的  

不 只 是 指 次 日 而 是 指 來 日 （創 卅 3 3 ) 。相  

當 重 要 的 是 沒 有 一 位 先 知 以 本 字 稱 末 世 。

箴 言 警 吿 說 ，一 個 人 不 要 誇 口 說 明 曰  

要 作 什 麼 （箴 廿 七 1 ) 。一 個 人 如 有 現 成  

的 可 以 給 鄰 居 י 也 不 可 應 允 說 明 日 再 給 他  

( 箴 三 28 ) 。神 才 是 掌 管 我 們 明 天 的 ，所  

以 我 們 不 要 太 快 安 排 計 劃 什 麼 事 ，好 像 將  

來 全 在 我 們 手 衷 似 的 。

明 天
參

陰 性 名 詞 。最 有 趣 的 一 個 特 點 是 r 次  

曰 J 有 以 後 的 意 思 （利 廿 三 1 1 ，1 5 ， 16 ; 
民 卅 三 3 ; 轡 五 11 ) 。介 系 詞 Γ 有 兩 次  

用 在 之 前 ，意 爲 r 次 日 j  ( 傘 四  

7 ; 撒 卅 17 ) 。

m A״ i r 廣 用 、價 格

和 上 述 字 根 的 關 係 不 淸 楚 。本 字 在 舊  

約 只 使 用 了  1 5 次 。 申 廿 三 1 8 禁 止 把  

Γ 狗 」 （變 贲 ）所 得 的 價 帶 入 神 的 殿 。赛  

五 五 1 描 寫 神 的 救 恩 是 白 白 給 我 們 的 ，不  

需 錢 ，也 不 要 價 。智 慧 不 能 用 錢 買 到 ，出 

任 何 價 格 都 買 不 到 （伯 廿 八 15 ) 。與 之 類

似 的 是 箴 十 七 1 6問 說 ，你 原 知 愚 昧 人 無 心  

( 励 機 ）求 智 慧 ，爲 何 把 價 銀 （學 贽 ）放  

在 他 手 衷 去 得 智 慈 （受 敎 育 ）呢 ？

以 色 列 國 中 的 大 悲 劇 有 一 項 即 統 治 者  

施 審 求 報 ，祭 司 訓 誨 求 酬 ，而 先 知 說 預 言  

求 銀 （彌 三 11 ) 。相 反 的 ，神 提 拔 的 外 邦  

王 古 列 卻 不 爲 錢 、不 爲 酬 釋 放 以 色 列 的 俘  

擄 （賽 四 五 13 ) 。逭 和 那 爲 賄 賂 分 土 的 敵  

甚 蝥 正 好 相 反 （但 十 一 39 ) 。

W. C. Κ.

見  730b
見 ״760(1

ת ׳( ^ קן 脚今加5以 見 1185b
(臟 &印 ） 見  766b

見  767d
广細今从5幻 見 769d

叩 阳 ― 今/幻見 777a 
見 מךו$ה  784g

見  783a
9 ח3ט  見  786e

ה6ע?נ  ( m a t t e h ) י   ( m i t t a ) י מ^ה 
广饥* "咖 見 1352b，c， e

®טוה ׳( ?naWeAj 見  794a
加卞 מטיל (； 見  1186a

爲 מטל 1186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186a מטיל 精 製 的 金 屬

杖 僅 見 S i伯 四 十 18，toWZ
■

本 片 語 比 喻 河 馬 的 骨

頭

) מטמון m a t m d n )  M 811a
見  1354c 

見  815b 
ΠΠ9(3?Ρ f m i f p a J ^ c U J  見  8 1 8 d

下 קן?זר 1187 雨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187a  1 9 雨 קזר

創 二 5 說 ，神 『還 沒 有 降 雨 在 地  

上 j 。園 子 由 『隳 氣 j ，或 者 更 恰 當 的 說  

法 是 由 『河 流 J 滋 潤 （Hairis, R. L. “The 
Mist， the Canopy and the Rivers of 
Eden,” JETS 11: 177— 8 0 ) 。這 解 釋 了  

爲 何 「野 地 還 沒 有 草 木 』 （可 能 是 指 荆 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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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8 8  ( m a y )

因 雨 水 滋 潤 而 長 出 ） ，或 爲 何 r 田 間 的 菜 

蔬 還 沒 長 起 來 』 （可 能 是 指 五 榖 食 糧 ？參

。(創 三 18
挪 亞 時 代 神 降 大 雨 到 地 上 造 成 洪 水 

(創 七 4 ) 。神 使 冰 雹 如 雨 降 到 不 信 的 法 

而 又 使 火 和 硫 磺 如י ( 老 王 那 裹 （出 九 23 
雨 降 於 所 多 瑪 和 蛾 摩 拉 （創 十 九 24 ) 。祂 

也 在 那 歴 史 的 圾 後 戰 役 襄 ，使 大 冰 雹 、火 

以 及 硫 磺 如 雨 般 降 於 歌 革 和 其 軍 隊 與 衆 民 

(結 卅 八 22 ) 。這 種 下 場 是 所 有 惡 人 都 舍

。(6 碰 到 的 （詩十一 

人 屬 娌 的 情 況 和 下 雨 的 數 量 與 時 機 二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可 見 於 摩 四 7 道 類 的 經 文 

裏 。當 人 心 與 神 的 關 係 正 確 時 ，祂 會 滿 有 

恩 典 地 命 令 雲 琢 降 雨 滋 潤 地 上 （赛  

就 像 當 年 在 曠 野 祂 滿 有 恩 典 地 賜י (五 6 
。( 下 嗎 哪 般 （出 十 六 4 ; 詩 七 八 24

m a t a r

雨 （約 出 現 3 8 處 之 多 ）是 人 類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都 不 應 視 爲 理 所 當 然 的 ；雨 是 從 神 

的 手 中 降 下 （詩 一 四 七 8 ; 伯 五 1〇 ; 廿八 

26 ;卅 六 27 ) ，其 蛩 和 那 地 居 民 的 屬 靈 情 

況 成 正 比 （申十一  1 1 ， 15 ) 。當 人 愛 主 耶 

和 華 他 們 的 神 ，並 且 全 心 全 意 事 奉 祂 （申 

祂 就 按 季 節 賜 雨 於 該 地 （申十י ( 十 一 13 
一  1 4 :二 八 12) 。可 是 當 他 轉 離 而 去 跟 

從 別 神 ，雨 就 止 了 ，天 也 不 敞 開 。人 和 牲 

畜 因 此 了 無 生 氣 （申 -f̂ 一 17 ) ，土 地 也 因 

此 化 爲 粉 粒 和 塵 埃 （申 廿 八 24 ) 。如 此， 

應 許 之 地 的 情 形 本 身 便 見 證 那 地 人 民 的 靈

命 0
有 一 點 必 須 留 意 ，一 般 把 荒 誕 不 經 的 

宇 宙 論 歸 因 於 聖 經 ，但 聖 經 本 身 並 不 支 持 

這 些 論 點 。 「天 窗 』 （創 七 n  ) 其 贲 應 譯 

爲 Γ 水 閘 j 比 較 準 確 （參 ~7/ /如和那邊提 

到 的 地 方 ） 。希 么 來 人 從 觀 察 得  

知 水 是 從 雲 中 降 下 （赛 五 6 ; 王 上 十

° ( 44 八

先 知 們 把 雨 當 成 神 對 祂 子 民 發 怒 或 喜 

: 悅 他 們 的 記 號 （赛 五 6 ; 卅 23 ; 摩 四 7 
亞 十 1 ) 。在 小 麥 收 成 時 下 雨 代 表 神 的 審 

判 ，因 爲 這 雨 來 得 不 得 其 時 ，而 且 可 能 是 

最 壞 的 時 刻 （撒 上 十 二 17〜1 8 ) 。所羅門 

祈 求 神 在 他 們 求 吿 祂 之 後 ，打 開 那 曾 因 他 

們 的 罪 而 關 閉 的 諸 天 （王 上 八 36 ; 參代下 

六 27 ) 。以 利 亞 就 有 這 樣 禱 吿 的 事 奉 （王 

上 十 八 1 ) 。琪 實 上 ，在 歷 史 上 一 個 極 道

要 的 關 頭 ，以 色 列 選 擇 敬 拜 暴 風 雨 之 神 巴  

力 時 （王 上 十 六 3 1 〜3 2 )  ·以 利 亞 出 面 警  

吿 他 們 說 這־״： 幾 年 我 若 不 禱 吿 ，必 不 降  

露 不 下 雨 j  ( 王 上 十 七 1 ) 。

等 候 雨 降 臨 成 爲 一 些 諺 語 的 題 材 ··人  

仰 望 神 就 像 一 個 人 張 開 口 等 雨 降 下 （伯 廿  

九 2 3 ) 。它 也 用 作 明 喩 ：彌 赛 亞 必 要 降  

臨 ，像 雨 降 在 已 割 的 草 地 般 （ 詩 七  

二 6 ) 。祂 要 像 晨 光 照 耀 他 們 ，就 像 雨 後  

的 嫩 草 閃 耀 一 般 （撒 下 廿 三 4 ) 。在那曰  

必 有 一 帳 縣 可 作 遮 蔽 之 處 供 人 躱 避 風 雨  

( 赛 四 6 ) 。

雨 夾 帶 著 雷 降 在 埃 及 人 中 間 ，代 表 天  

災 中 超 自 然 的 能 力 （出 九 33〜 34 ; 比較申  

十 一  1 0 ) 。有 一 句 話 出 現 三 次 ，是 說 ：

「祂 使 雲 耢 從 地 極 上 騰 ，造 電 隨 雨 而 閃 ， 

從 府 庳 中 帶 出 風 來 』 （詩 一 三 五 7 ; 耶十  

13 ; 五  一  16 ) °
參 考 魯 目 ·· B a l y ，O e u i s ， T f i e  G e o g r a p h y  o f  

t h e  B i b l e ,  Harper, 1957. pp. 4152 ־־.
W. c . K.

(ma/teraj 見  1356a

1 1 8 8 、 9  (m a y ) 水  ’ 5 םי ) (m a y im )
衆 水

僅 以 複 數 形 出 現 約 580次 。水 在 神 學  

上 的 重 要 性 可 按 歷 史 、儀 式 、隱 喩 、末世  

等 幾 個 角 度 來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水 源 稀 少 ， 

這 可 以 解 釋 舊 約 許 多 地 方 提 到 人 求 水 。

歷 史 方 面

天 地 間 之 衆 水 都 是 上 帝 創 造 的 。在 詩  

一 0 四 這 箱 包 羅 萵 象 的 摘 要 裹 ，談 到 上 帝  

創 造 雲 中 的 水 （3 節 ） 和 地 上 的 水  

( 6 節 ） 。祂 也 定 它 們 的 界 限 （7 〜 9  
節 ） ，叫 泉 源 從 地 裹 湧 出 （10節 ） ，命雨  

降 下 （1 3節 ） ，藉 此 叫 地 肥 沃 結 果 ，使人  

心 喜 悅 （11〜 1 8節 ） 。

許 多 自 由 派 的 批 判 家 密 了 一 聖 經 宇 宙  

觀 的 圖 班 ，其 中 Γ 高 處 的 衆 水 j 由 一 固 體  

的 蒼 天 擋 住 י 可 以 經 由 窗 戶 j 降 到 地 上  

( 參  S. H. Hooke in ZPEB，I, p. 395 的圖  

盡 ） 。事 實 上 ，這 是 誤 譯 加 上 誤 用 詩 的 意  

象 而 成 的 奇 特 產 物 。聖 經 的 記 載 描 繪 神 藉  

祂 口 琪 的 言 語 創 造 上 面 的 水 —— 即 天 空 含  

水 氣 的 靈 層 י 和 下 面 的 水 （創 一 ( י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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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8 8  9 י!  ( m a y )

而 不 是י『一 大 片 空 間 ־״兩 者 之 間 要 造 出 

，1_由 希 臘 文 和 拉 丁 文 衍 生 出 來 的 『穹 蒼 

創 一  6 ) 。道 翦 並 沒 有 堅 硬 、拱 形 圆 頂 固 

就 像 結 一 和 十 筇 所י體 的 葱 思 。相 反 的  

它 只 是 一 個 把 上 下 分 開 的 空 間 。而 所י說 

特 別 是 創 一  2 的 『 淵 jי謂 下 面 的 水  

Aw ) ，根 本 與 任 何 原 始 時 期 的 深 淵 或/׳/) 
神 話 中 混 沌 與 的 怪 物 無 關 。 是 迦 南 人  

用 來 表 達 海 的 一 個 很 好 的 字 ，參 烏 加 列 文 

正 如 Γ 地 底 下 的2537 ) י (U T  19: ncx 
水 J ( 出 廿 4  ; 申 四 18 ; 五 8 ) 並 不 一 定 

而 只 是 單 純 指 海 岸 線 以 下 可 供י是 指 地 獄 

這 「天 上 的 窗 Jי人 捕 魚 的 水 。同 樣 的  

創)י 七 11 ; 八 2 ) 是 暗 喩 性 的 描 述 方 法 

因 爲 在 別 處 這 個 『窗 J 倒 出 的 是 穀 物 （王 

下 七 2 ) 、祝 福 ，或 者 也 許 是 金 錢 財 笛 

(瑪 三 10 ) 以 及 災 禍 （赛 二 四 18 ) ( 見 

項 下 對 的 討 論）。

* 神 也 調 節 並 分 配 衆 水 ：祂 使 雨 水 『按 

時 J 降 下 （利 廿 六 4 ; 申 廿 八 12 ) 。祂 施 

〜行 審 判 時 打 開 洪 水 的 閘 門 （創 七 17 
20 )，也 將 它 關 上 （創 八 2 〜 3  ) 。然 而， 

就 是 河 水 正 常 的 流 励 （民 廿 四 6 ) 和 水 井 

,泉 源 的 存 在 （創 十 六 】4 ; 出 十 五 2 3 
27 )祂 依 然 看 顧 。祂 有 供 水 之 能 ，可 由 祂

在 曠 野 供 應 水 而 得 證 货。 

水 之 所 以 能 分 佈 且 供 人 使 用 ，其 中 一 

個 因 素 是 人 的 行 爲 。毀 約 者 、不 法 和 不 順 

服 的 人 得 不 著 水 （ 利 廿 六 1 9 ; 申 廿 

八 23 ; 摩 四 7 ; 王 上 十 八 18 ) ，但 對 於 

順 從 神 的 國 家 和 城 市 ，神 卻 滿 有 恩 典 地 把 

水 賜 給 他 們 ，以 顯 示 祂 的 祝 福。

神 牮 管 水 ，這 可 由 挪 亞 之 日 的 洪 水 

(創 七 ） 、以 色 列 人 在 紅 海 蒙 拯 救 （出 十 

;五 1〜 1 8 ) 、 橫 渡 約 但 河 （ 逛 三 1 6 
( 四 18 ) 和 以 利 亞 橫 越 約 但 河 （王 下 二 8 

證 實 。如 此 ，紅 海 的 水 把 神 的 子 民 和 頑 梗 

的 拜 偶 像 者 分 別 出 來 ，而 約 但 河 的 水 也 認 

出 它 主 人 之 使 者 帶 權 柄 的 命 令 。同 樣 的， 

水 便 從 磐 石 湧 出י神 的 僕 人 摩 西 一 說 話  

來 ，滿 足 乾 渴 之 民 （出 十 七 1 〜 7  ; 民 廿 1 
。( 20 ;赛 四 八 詩; 13 י 21 七 八 16〜

禮 儀 方 面  

以 色 列 人 行 各 種 禮 儀 上 的 潔 淨 ，以 象 

徵 內 在 道 德 的 純 潔 ，爲 朝 見 敬 拜 上 帝 而 作 

預 備 ，也 代 表 無 罪 。承 接 聖 職 （ 出 廿 

九 4  ; 利 八 6 ) 、大 祭 司 預 備 臜 罪 日 （利

十 六 4 ， 24 ) 、痳 瘋 病 患 者 （利 十 四 5 〜 

7 ，5 0 〜 5 2  ) 、患 漏 症 （利 十 五 13 ) ，還  

有 觸 摸 過 屍 體 這 些 情 況 下 י 都 要 行 潔 淨 之  

禮 。碰 管 道 些 儀 式 本 身 沒 有 能 力 使 內 在 的  

道 徳 純 淨 ，卻 也 代 表 了 一 個 人 過 去 內 心 純  

淨 的 情 形 ，以 及 他 對 神 聖 潔 的 體 認 。

水 有 一 個 用 法 就 是 當 作 一 種 心 理 上 嚴  

厲 的 考 驗 （民 五 1 1 〜3 1  ) ，這 在 古 代 近 東  

尙 未 知 有 此 類 似 的 作 法 。道 是 和 嫉 妒 有 關  

的 試 驗 （在 近 東 眞 正 嚴 厲 的 考 驗 帶 有 身 體  

的 危 險 ，無 罪 者 被 認 爲 應 會 從 其 中 安 然 獲  

救 ，例 如 ：被 丟 入 河 裹 。中 古 世 紀 時 י 手  

握 熱 鐡 或 徒 步 走 過 火 堆 י 被 認 爲 是 一 種 測  

驗 ，可 以 看 出 一 個 人 是 否 無 辜 。聖 經 並 無  

此 種 例 子 ） 。

如 果 一 位 嫉 妒 的 丈 夫 懷 疑 他 的 妻 子 犯  

了 姦 淫 （而 沒 有 證 據 ） י 他 可 以 帶 她 去 見  

祭 司 。祭 司 要 從 聖 所 地 上 取 些 豳 土 撒 在 水  

瓶 衷 製 成 「苦 水 《I 。那 婦 女 必 須 要 重 覆 祭  

司 寫 在 軸 上 的 一 系 列 咒 詛 ，然 後 把 它 抹 在  

苦 水 衷 。毫 無 疑 問 的 ，那 女 人 喝 了 這 水  

後 ，心 與 必 受 影 響 ，身 體 也 會 受 影 響 ，神  

則 用 精 神 和 情 感 產 生 一 些 徵 兆 來 表 示 這 當  

事 人 有 罪 或 無 罪 。耶 利 米 宣 佈 以 色 列 都 要  

喝 ^ 苦 』水 或 有 毒 的 水 時 ，就 是 指 這 項 考  

驗 。

在 處 理 一 些 與 未 解 決 的 謀 殺 事 件 有 關  

的 儀 式 衷 ，水 也 很 重 要 。那 些 離 犯 罪 現 場  

最 近 的 人 必 須 在 小 牝 牛 上 面 洗 手 （申 廿 一  

1〜9 ) ，爲 要 潔 淨 那 個 地 區 。這 大 槪 就 是  

以 洗 手 表 示 無 辜 的 習 俗 的 來 源 （詩 廿  

六 י 6 七 三 1 3 ，參 太 廿 七 24 ) 。

舊 約 從 未 如 某 些 人 所 推 論 的 ，鼓 勵 爲  

死 人 行 一 些 儀 式 使 其 魂 復 甦 （或 『把 水 倒  

出 來 J ) י 他 們 的 根 據 是 申 廿 六 14 ; 撒 上  

七 6 ; 耶 十 六 7 。舊 約 也 不 把 水 和 魔 術 連  

在 一 起 ，因 申 十 八 9 〜 1 4 明 顯 反 對 任 何 這  

樣 的 事 。約 瑟 那 個 占 卜 的 杯 （創 四 四 5 ) 
只 是 他 根 據 以 水 占 卜 的 一 種 偶 像 崇 拜 方 式  

來 欺 騙 他 的 哥 哥 ，愚 弄 他 們 而 已 。

隱 喻 方 面

水 在 許 多 隱 喩 衷 出 現 。渴 慕 「活 水 J 
之 源 （耶 二 13 ) —— 神 自 己 ，就 像 鹿 渴 慕  

水 一 樣 （詩 四 二 1 ) 。結 果 是 י 喝 了 它 的  

人 （赛 五 五 1 〜 2  ) 都 『像 澆 灌 的 園 子 ，又  

像 水 流 不 絕 的 泉 源 』 （赛 五 八 11 ) 或 如 溪  

水 邊 的 樹 （詩 一  3 ; 耶 十 七 8 ) 。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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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י 人 就 好 偷 乾 旱 無 水 之 地 ，注 定 要 死  

( 詩 一 四 三 6 ) 。

在 婚 姻 的 領 域 中 י 和 自 己 的 荽 子 享 受  

性 的 樂 趣 י 就 像 喝 自 己 井 琪 的 r 活 水 j  

( 箴 五 15 ; 歌 四 15 ) ，而 與 妓 女 行 淫 則  

是 飲 『偷 來 之 水 J ( 箴 九 1 7 ) 。

其 他 的 比 喩 描 寫 害 怕 的 心 溶 化 如 水  

( 2}七 5 ) ，神 的 知 識 廣 大 無 邊 如 無 際 的  

海 水 （哈 二 14 ; :寶 י ( 一 9-|־ 而 死 亡 則 好  

像 被 潑 出 的 水 （ 撒 下 十 四 14 ; 詩 廿  

二 14 ) 。困 苦 就 像 大 水 （撒 下 廿 二 17 ) 
或 像 深 水 （詩 六 九 ( י 15 3 。

大 河 象 徴 無 上 的 能 力 י 可 以 淹 沒 其 他  

國 家 ；就 如 幼 發 拉 底 河 （寶 八 7 ) 和 尼 羅  

河 （耶 四 六 7 〜 8  ) 。神 用 這 些 「河 J 來 懲  

戒 祂 的 百 姓 。

末 世 論 方 面

當 以 色 列 人 經 歷 一 場 新 的 出 埃 及 再 回  

到 他 們 的 土 地 時 ，神 將 再 次 奇 踉 地 藉 著 澆  

灌 古 老 的 沙 漠 來 復 興 祂 的 百 姓 （赛 三 五 6 
〜 7  ; 四 三 י ( 20 祂 也 要 將 這 地 變 爲 花 園  

名 勝 （赉 四 一  17〜 2 0 ) ，不 過 有 人 認 爲 這  

段 話 是 暗 喩 ，指 祂 百 姓 靈 命 之 復 興 說 的 。 

當 有 一 條 河 從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殿 斑 流 到 死 海  

之 時 ，樂 園 將 再 現 ，在 河 岸 旁 排 列 的 樹 將  

是 生 命 和 醫 治 之 源 （結 四 七 1 〜 2  ; 亞 十 四  

8 ) °
在 將 來 的 彌 赛 亞 時 代 ，神 必 要 按 時 降  

雨 （結 卅 四 26 ) ，因 此 乾 渴 與 缺 乏 必 要 被  

忘 記 （赛 四 九 10 ; 耶 卅 一  9 ) 。主 耶 和 華  

將 ־5 涵 淸 水 J 在 那 復 興 之 支 派 上 י 他 們 要  

得 潔 淨 ，離 棄 他 們 所 有 的 汚 穢 （結 卅 六 24 
〜 2 5  ) °
參 考 害 目 ：H arris，R. L .， “ The Bible and 
Cosm ology ，” JE T S  5: 11 — 17. R eym ond, 
Philippe, “ L ’eau ， sa vie， et sa signification 
dans l ’Ancien T estam ent，’’ Supp V T， 

1958· R ichardson， T W B， pp■ 279—80· 
T D N T ，V III，pp· 317—22·

W . C . K.

1189  ，p  誰

『什 麼 ？ j 通 常 問 的 是 東 西 或 人 的  

特 性 ，而 m i則 通 常 指 的 是 人 ，而 且 特 別  

關 注 人 的 身 份 、家 世 或 一 些 外 在 的 艰 贸 。

77̂ 在 與 人 有 關 的 經 文 中 共 出 現 了  36

次 。如 創 廿 四 6 5 中 ，利 百 加 問 以 利 以 謝 

這 田 間 走 來 迎 接 我 們 的 是 推 ？ j 他־״：說 

回 答 說 ：Γ 是 我 的 主 人 。 j 法 老 王 問 摩 西 

和 亞 倫 說 ：Γ 但 那 要 去 的 是 誰 呢 ？ 』 （出 

十 8 ) 回 答 是 『全 部 j  ( 出 十 9 ) 。大 衛 

聽 到 神 宣 佈 要 給 的 恩 典 時 ，大 感 驚 訝 ，驚 

主 耶 和 華 啊 ，我 是 誰 ？我 的 家״ 呼：־ 說  

(朝 ）算 什 麼 （ m i ) ?  j  ( 撒 下 七 18 ) 其 

他 表 達 相 同 意 思 的 用 法 有 ：出 十 五 Π  ; 卅 

二 26 ; 申 三 24 ; 四 7 〜 8  ; 五 26 ; 廿 5 
; 5 ， 8 8 ; 士 九  2 8 ， 38 ; 十  18 ; 廿 一〜 

撒 上 十 八 18 : 廿 五 10 ; 撒 下 七 23 ; 廿 二 

32 ;王 下 六 11 ; 九 5 ; 代 上 十 七 21 ; 伯 

; 四 7 ; 詩 廿 四 8 ， 10 ; 廿 五 五־13 1 ; 州 

; 卅 四 12 ; 八 九 48 ; 赛 四 八 14 ; 五 十 1
。結 廿 七 3 2 

有 些 人 相 信 出 三 11 ; 代 下 二 6 以 及 創 

三 8 屬 上 述 規 則 之 例 外 。不 過 ，摩 西 在 出 

我 是 什 麼 人 ？竟 能 去 見 法־״：三 1 1 圾 問 道 

老 。 』很 明 顯 的 ，他 只 是 宣 稱 他 不 是 什 麼 

大 人 物 。他 指 的 不 是 他 的 性 格 ，而 是 他 的 

家 世 、祖 先 。同 樣 的 ，所 羅 門 在 代 下 二 6 
衷 也 如 此 問 道 ：「誰 能 爲 祂 （神 ）建 造 殿 

我 是 誰 ？ j 他 的 家 世 若־״：宇 呢 ？ 』又 說 

比 起 神 的 工 作 就 算 不 得 什 麼 了 。他 採 謙 卑 

。( 的 姿 態 ，就 像 他 父 親 一 樣 （撒 下 七 18 
當 以 掃 問 雅 各 說 ：「這 些 和 你 同 行 的 是 誰 

(m2 ) 呢 ？ 』他 指 的 是 外 在 的 數 蛩 ，而 非 

內 在 的 特 質 。彌 一  5 衷 問 說 ：「雅 各 的 罪 

過 是 什 麼 （ m i ) 呢 ？ J 又 問 說 ：「猶 大 的 

邱 壇 是 什 麼 （ m i ) 呢 ？ J 它 只 是 要 人 去 確 

認 並 列 舉 各 項 罪 惡 和 各 種 邱 壇 ；它 們 的 性 

格 和 他 們 所 意 味 的 則 顯 然 是 惡 的。

參 考 會 目 ：M otyer, J. A·，77ze 
o f  the  D ivine N am e, London: T yndale,

.20—19 .1959, p p
.W . C . K

見  863a ב ט מי

小 河 （意 思 模 糊） ל כ 1190 מי
傲 見 於 片 語 τηϊλαί ( 撒

( 下 十 七 20

爲 下 列 ן m) י מו y n) ו 1191 מי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1191a W  (m iw ) 種 類 

、T m U n a j  肖 像) הו ן מו 1191b 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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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9 2 ץ  י מ  ( r n y s )

形 狀

m i n 種類

miw這 個 字 出 現 於 3 1 處 經 文 與 （主要  

在 創 一 י 六 ，七 ：利 十 一 ；申 十 四 ） ，其 

中 3 0 處 屬 摩 西 五 經 。另 一 處 是 在 結 四  

七 10。

的 語 源 無 法 確 立 〇 Ludwig 
K o e h le r認 爲 本 字 來 自 名 詞 fm fiM  Γ 形  

式 J ，有 點 「想 出 j 或 『發 明 』的 意 思 。 

Skinner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r i t i c a l  C o r n m e n -  

m ry的 創 世 記 註 譯 衷 不 接 受 如 此 的 解 釋 ， 

他 認 爲 是 來 自 一 個 阿 拉 伯 文 字 根 ，其 意 爲  

「劈 開 （耕 耘 之 地 ）』 ，由 此 而 有 「區 

分 J 之 意 。

Barton P ayne指 出 三 點 文 法 重 點 ：1. 
m iw總 是 和 前 歷 詞 Λ ז 對 於 j 或 Γ 關 於 、 

根 據 J 並 用 ，因 此 可 供 人 —— 指 明 ，或者  

如 D river所 說 的 埤 門 性 的 計 數 』 。2. 
τη ΐη都 以 單 數 形 出 現 י 即 使 英 譯 本 有 時 譯  

成 複 數 （結 四 七 1 0 ， KJV ) 。不 過 事 货 上  

它 是 一 個 集 合 名 詞 ，每 次 都 以 一 般 的 形 式  

出 現 。3· 後 面 一 定 跟 著 五 個 代 名 詞 字  

尾 中 的 一 個 。用 這 些 字 尾 很 可 能 是 因 爲 各  

有 其 類 屬 י 是 因 造 物 主 之 命 而 分 成 的 。

有 人 推 論 神 创 m in 之 際 י 也 同 時 定 了  

生 物 的 綱 目 。這 個 假 設 是 不 必 要 的 ，因爲  

mJn — 字 和 生 物 學 者 對 綱 目 的 命 名 要 扯 上  

關 係 理 由 並 不 充 份 ，而 且 每 位 生 物 學 家 各  

有 不 同 的 命 名 方 式 。

由 創 一 章 把 蔬 菜 和 靑 草 分 成 不 同 類 ， 

然 而 在 生 物 學 中 它 們 卻 同 屬 ״ 被־ 子 植 物  

綱 J 看 來 י 可 能 有 些 時 候 聖 經 中 的 指  

的 是 較 爲 廣 泛 的 類 別 ，如 『目 」 。其 他 例  

如 利 ^ 1 4 ，1 5，1 6，1 9 ， ) ־־— 22 四 次 ）及 

2 9 中 ，m in 的 用 法 卷 來 相 當 於 『 ®  j 以上  

的 分 類 ；但 利 ^ 一־־  14『鷂 鹰 與 其 類 j 和 十  

一 鹰־״ 16  與 其 類 j 二 者 皆 屬 鹰־״ 目 j ，卻 

各 宵 不 同 的 。同 樣 的 如 Payne所 說 ， 

蝗 蟲 、禿 蝗 蟲 （ bald locust ) 、蟋 蟀 和 蚱 蜢  

同 屣 『直 翅 目 』 ，而 蝗 蟲 、禿 蝗 蟲 和 蚱 蜢  

又 同 厕 一  Γ 科 』 ，即 A cridiidae，但 各 自  

又 有 其 m in，似 乎 應 是 「屬 』了 （編 按 ： 

依 生 物 學 分 類 依 次 爲 界 、門 、綱 、目 、 

科 、屣 、種 ）。

聖 經 中 以 m in來 代 表 神 創 造 的 基 本 生  

命 形 態 ，若 依 今 日 生 物 學 表 示 和 励 物 學 者  

所 列 的 綱 目 來 分 類 ，有 時 是 種 ，有 時 是

屬 ，有 時 又 是 科 或 目 。逭 並 不 代 表 古 典 進  

化 論 可 能 由 此 得 到 支 持 ，因 爲 那 得 越 過  

界 、門 、綱 才 行 。

广m f t w S 肖 似 、形 狀

一 個 夜 間 的 幽 靈 ，形 狀 無 法 辨 認 （伯  

四 16 ) 。民 十 二 8 ，摩 西 親 眼 見 到 耶 和 華  

的 形 像 ，即 祂 經 過 時 的 榮 耀 （參 出 卅  

三 22 ; 又 詩 十 七 1 5 提 到 詩 人 醒 來 之 時 渴  

想 見 神 ）。其 他 之 處 則 警 吿 人 不 可 以 神 所  

造 之 物 之 樣 子 做 任 何 的 像 （出 二 十 4 ; 申 

五  8 ; 四 1 6 ，2 3 ，25 ) 。

參 考 密 目 ：Payne， J. B arton ， “The 
C oncept o f  TCinds״ in Scripture,״  JASA 
10: 17— 19· T D N T ，I，pp. 181 —82·

W. C. K.

1192 爲 מיץ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l 】9 2 a  > 廢 迫 者 （赛 十 六

4 ) ״
I1 9 2 b 擠 מיץ  、壓 、 絞 扭

( 箴 卅 ( י33

見  1163
ר ש מי  (m iahar) ר שו י מי  見

930e， f
ר ת מי  (mitar) M  936h
ב או כ מ  見  940b
ר ג כ מ  (makber) ר ב כ י מ  (makbar)
見  948c ，d
ה ן מ  見  1364d
ה כו ^  見  961c
כוו ^  广饥5紛 衫 見 964c

ד 1193 כ ^  處 低 位 、受 辱 （詩

一 〇 六 43 ; 傳 十 18 ; 伯 廿 四 24 )

ה ^ מכ  見  980c，982d
ל לו ק מ  (mikldl) י ן?לל ? (maklul)

ל ^ י מ  (miklal) Μ, 985c, d , e
見  85g 

(mikman) 991a 
ת ר מ כ מ  (mikmeret) 9 י ככ)רת

見  995c， d
見  1000a 

0碑 广 撕 * 叫 見 1014a
(mikseh) י (m4kaa8eh)

見  I008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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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9 5 א  |? מ  (m a le 9)

々 ? ? ? 5 見 1019b

1 1 9 4  3 9 贲ר

衍 生 詞

1 1 9 4 a רו  כ מ  (meAerJ 商 品 、價 值  

1194b hpipp 售־  、 商

品

1194c 售 僅 見

於 利 廿 五 42
1194d ה ר כ מ  ( m ' k e r a j  Μ

舊 約 中 一 個 中 心 敎 導 是 神 和 祂 的 百 姓
w

以 及 祂 所 賜 給 他 們 的 領 土 都 願 一 體 。神 旣  

是 土 地 唯 一 的 擁 有 者 י 祂 有 條 件 地 將 地 賜  

予 以 色 列 民 。條 件 之 一 即 是 該 土 地 不 得 永  

久 责 掉 （利 廿 五 23 ) 。如 果 有 人 货 在 窮 得  

必 須 贲 掉 他 的 產 業 י 他 煅 親 的 親 戚 必 須 躕  

回 它 （利 廿 五 25 ) 。如 果 他 沒 有 親 人 ，而  

又 未 能 富 有 到 替 自 己 贾 回 來 · 則 那 些 產 業  

就 留 在 贸 主 的 手 斑 直 到 禧 年 。那 一 年 י 即  

第 七 個 七 年 ，每 一 家 都 要 拿 回 其 祖 傅 之 財  

產 。禧 年 之 律 法 乃 是 歷 史 上 的 第 一 個 土 地  

改 革 。

以 色 列 人 不 可 把 自 己 同 胞 贲 掉 作 奴 隸  

( 出 廿 一  1 6 ; 申 廿 四 7 ; 現 三 3 [ H 4 :
3 ] ; 摩 二 6 ; 尼 五 8 ; 亞 十 一  5 ) 。不  

過 ，他 們 可 把 自 己 贲 了 ，服 事 別 人 ，爲 別  

人 作 工 ，但 期 限 是 七 年 （申 十 五 12 ) ; 到  

了 期 限 就 和 禧 年 一 樣 ，所 有 的 奴 僕 都 同 獲  

自 由 （利 廿 五 3 9 ，4 0 ， 47  4 8 ， ; י 50 申 十  

五 12 ; 耶 卅 四 14 ) 。另 外 ，在 安 息 年 ， 

所 有 的 债 務 都 可 一 筆 勾 消 （申 十 五 1〜 

3 ) °
當 神 不 喜 悅 祂 的 百 姓 時 ，祂 就 讓 他 們  

被 责 到 他 們 敵 人 的 權 勢 之 下 （申 卅 二 30 ; 
廿 八 6 8 ; 詩 四 四 1 2 ; 费 五 十 1 ; 結  

卅 丨 2 ) 。事 贸 上 是 以 色 列 人 把 自 己 贪 了 ， 

卻 不 値 什 麼 。然 而 神 亦 不 用 錢 臜 回 他 們  

( 寶:五 二 3 ) 。撒 上 十 二 9 講 得 很 明 白 ：

『他 們 卻 忘 記 耶 和 華 他 們 的 神 ，祂 就 把 他  

們 付 與  』這 在 士 師 時 代 不 斷 地 逛 覆 發

生 （士 二  1 4 ; 三 8 ; 四 2 ; 十 7 ) 。

約 瑟 被 他 哥 哥 們 责 給 以 贲 瑪 利 人 ，而  

他 們 又 轉 手 把 他 贵 給 了 埃 及 人 作 奴 隸 （創  

卅 七 2 7 ，2 8 ， 36 ; 四 五 4  ) 。然 而 當 約 瑟  

向 他 哥 哥 們 透 露 他 的 身 份 時 י 他 說 ：『現  

在 不 要 因 爲 把 我 贵 到 這 衷 י 自 憂 自 恨 ，這

是 神 差 我 在 你 們 以 先 來 י 爲 要 保 全 生 命 j  
( 創 四 五 5 ) 。而 在 創 五 十 2 0 裹 則 又 說 的  

更 明 白 ：『從 前 你 的 窓 思 是 要 密 我 ，但 神  

的 意 思 原 是 好 的 。 j
以 掃 贵 了 他 長 子 之 名 份 （創 廿 五 3 1 ， 

3 3 ) ，他 爲 了 一 點 湯 而 喪 失 成 爲 主 要 繼 承  

人 的 權 利 。努 斯 泥 版 （約 主 前 1500 ) 也 有  

兩 個 有 關 人 因 爲 一 些 眼 前 暫 時 的 事 而 把 繼  

承 權 拱 手 讓 給 了 弟 弟 的 例 子 。

有 一 段 經 文 以 比 喩 用 法 使 用 本 動 詞 ： 

你 當 贸 尥 理  也 都 不 可 贵 j  ( 箴 廿 三

23 ) 。可 能 以 色 列 王 亞 哈 的 眾 可 以 用 來 解  

釋 這 一 段 話 ：Γ 因 他 自 贲 ，行 耶 和 華 眼 中  

看 爲 惡 的 顼 j 。這 是 耶 洗 別 敎 唆 他 這 麼 做  

的 （王 上 廿 一  2 0 ， 25 ) 。很 不 幸 的 ，這 同  

樣 的 一 句 話 也 可 以 用 來 描 述 整 個 以 色 列  

( 王 下 十 七 1 7 ) : 完 全 地 出 责 自 己 去 做 惡  

事 ！

m e A : e r 價 值

有 四 處 經 文 用 到 本 字 ，只 有 其 中 一 處  

較 爲 重 要 。箴 卅 一  1 0 說 到 『才 德 的 婦  

人 j ，她 的 價 値 遠 勝 過 资 石 。由 文 中 關 於  

她 的 描 寫 可 知 原 因 很 明 顯 。

m i m A : a r 售 、商品

大 多 數 用 到 7^7/ ^ 如 的 經 文 牽 涉 到 贾  

東 西 作 抵 押 品 ，以 及 在 禧 年 贖 回 這 些 東 西  

的 方 法 （利 廿 五 1 4 ，2 7 ，2 9 ， ; י 50 33 參  

尼 十 三 20 ) 。

參 考 書 目 ·· V aux，R. de，A I, pp. 164—66; 
157一 77· H arris, R. L. M art 一  G o d ’s
E tern a l Creation., M oody, 1973, pp. 137 — 
38·

W. C. K.

ר 見  1368f 
ה י ? »  (m ik re h (rrCkura) י (
見  1033b，c
ל שו m) ??כ iksh d l) ש^ה  י מב  (m a kske-  

見  1050c, d 
m) מקו^ב ik ta b )  B  1053c
ה ?ין מ  (m 4k itta )  %  1062b

見  1056a 
見  1〇61a

充 קן?!א 1195 滿 、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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א 1195 ל מ  ( m a le 9)

衍 生 詞l】95a 完 全 的 充 滿

、所 充 滿 的

1195b +מלא ( η ι Ί δ ’） 完 全 的 充 滿

1195c 完 全 的 充 滿

、完 滿 的 收 成

1195d 9לאה rwiWiTaj 鑽 石 的  

鑲 崁

1195e מלוא ( m u m 9 ) י לא  ^
安 置 、鑲 、裝 置

1195f את# "似7反，" 银 、安 置 、 

邊 界 、緣 、輪 圈 意 思 模 糊

硏 究 過 本 動 詞 （Q a l和 N iphal ) 249 
次 的 出 處 後 י 顯 示 本 字 有 空 間 的 意 味 י 也  

引 伸 有 時 間 的 窓 味 ，這 有 神 學 上 的 虛 要 槪  

念 。

空 間 的 意 味 見 於 出 十 6 : 蝗 蟲 充 滿 了  

所 有 的 房 子 י 和 珥 三 1 3〔 Η 4  · ·丨3 〕 ··榨  

葡 萄 器 滿 了 果 汁 י 還 有 王 下 四 6 : 荪 婦 把  

油 倒 入 容 器 斑 直 到 滿 出 來 。

時 間 的 意 味 見 於 『所 定 的 日 子 滿 足  

T j 。例 如 利 百 加 懷 孕 的 日 子 在 她 生 下 孩  

子 時 即 滿 足 了 （創 廿 五 25 ) ，還 有 神 攻 擊  

尼 羅 河 後 過 的 七 日 滿 足 了 （出 七 25 ) ，此  

外 但 以 理 禁 食 的 三 週 滿 足 了 （但 十 3 ) 。

更 重 要 的 是 以 本 字 來 代 表 神 之 無 所 不  

在 ：「耶 和 華 說 ：我 豈 不 充 滿 天 地 麼 ？ j  
( 耶 廿 三 24 ) 啡 不 只 存 在 於 全 宇 宙 ，以 祂  

的 榮 光 充 滿 ^ 地 （ 民 十 四 2 1 ; 詩 七  

二 19 ; 赛 六 3 ) ，祂 也 以 祂 在 雲 中 的 榮 光  

( 介的^ / ) 使 人 在 一 個 地 方 得 見 祂 י 如 充 滿  

會 縣 的 雲 （出 四 十 3 4 〜 3 5  ; 王 上 八 丨 0 〜 

11 ; 赛 六 1 ;  結 十 3 ;  四 三 5 ;  四 

四 4  ) 。

本 字 也 用 來 說 明 神 有 能 力 完 成 祂 開 始  

的 工 作 ，也 能 達 成 祂 所 應 許 過 的 話 。 m /， 

之 ？̂ 1 似 乎 是 強 調 口 出 之 言 得 應 驗 。

人 們 在 祭 祀 偶 像 時 說 他 們 要 償 還 他 們  

所 許 的 願 （耶 四 四 25 ) 。當 所 羅 門 革 除 亞  

比 亞 他 祭 司 之 職 時 ，以 利 的 話 就 應 驗 了  

( 王 上 二 27 ) ，就 如 耶 利 米 的 預 言 於 被 擄  

七 十 年 後 亦 應 驗 了 （代 下 卅 六 21 ) 。神 行  

琪 應 驗 了 祂 先 前 對 大 衛 建 殿 時 所 說 的 話  

( 王 上 八 ; י 24 15 代 下 六 4 ， 15 ) 。神 也  

會 行 事 成 全 彌 赛 亞 之 籌 兑 和 心 中 所 願 的  

( 詩 廿 十 4 ( י 5  。

V on R a d 列 出 許 多 顯 示 耶 和 華 預 言 之

一 ־״：話 如 何 在 歷 史 發 生 果 效 的 神 學 詞 彙 

句 也 沒 落 空 J ( /δ，·《δρα/ ，窗 廿 一  4 5 〔 Η 
( 4 3〕：廿 三 Μ ; 王 上 八 56 ; 王 下 十 10 

它 將 要 成 立 j  ( ，撒 上 一  23 ; 十』; 
;五 1 1 ，1 3 ; 撒 下 七 2 5 : 王 上 二 4 

六 1 2 ) ; 『它 發 生 （臨 到 ） 』 （於 ，，褥 

廿 三 15 ) ; 亦 參 結 十 二 2 5 ， 28 : r 主 耶 和 

我 的 話 沒 有 一 句 再 耽 延 的 ，我י華 如 此 說 

所 說 的 必 定 成 就 。這 是 主 耶 和 華 說 的 j 
94 (Theology o f  tfw  O ld  T esta m en t，11，頁

°(
τηά/δ’ 的 P ie l也 用 來 表 示 必 須 滿 足 的 

一 段 時 間 ，如 數 天 （创 二 九 2 7 〜 2 8  ) 、數 

年 （代 下 卅 六 2 1 ) 或 指 妊 娠 期 （伯 卅 

九 2 ) 。因 此 其 所 強 調 的 並 非 只 是 預 言 的 

也 包 括 了 信 苡 的 神 ；祂 # 成 就 並 作 成י話 

所 說 過 的 話 ：從 預 言 到 應 驗 之 間 包 含 了 一 

些 遁 要 事 件 ，可 以 證 贸 這 一 位 又 有 能 力 又 

的 神 一 直 存 在 ， 祂 繼 續 使 時 間מ信  

) (在 進 行 過 程 中 不 斷 發 生 一 些  

ί37·ΛΌ/ ) 。這 些 事־而 成 爲 特 別 的 時 刻 （Λי事 

件 和 最 後 應 許 得 以 成 全 的 事 件 同 屣 一 類 

(參 新 約 y^rm/77, 希 伯 來 文 希 臘 文 

化/^ d ·希 伯 來 文 希 臘 文 仏 /泛5 ) 。非 

常 有 意 思 的 是 M o u le 引 述 J. A . Fitzm yer 
之 話 ：「昆 蘭 文 獻 缺 少 馬 太 中 表 應 驗 的 套 

語 ，也 缺 少 舊 約 應 用 於 新 約 中 的 模 式 ，幾 

乎 沒 有 用 過 來 表 達 神 應 許 或 計 劃 的 應  

驗 （“ Fulfillm ent-W ords in the New T esta-
0 ( 309 m en t，” 頁 

地 球 通 常 被י至 於 比 喩 性 的 表 達 方 面 

描 述 爲 充 滿 藜 力 的 地 方 （創 六 13 ; 彌 

六 ) י 12 ; 耶 廿 三 10 ; 五 一  5 ; 結 七 22 
有 時 也 充 滿 耶 和 華 的 榮 耀 、慈 愛 、良 善 和

; 9^九 64 ; 赛-------知 識 （詩 卅 三 5 ;
哈 三 3 ) 。地 有 時 也 可 能 滿 了 罪 惡 （耶 十 

六 1 8 ; 結 八 1 7 ) 。此 外 ， （以 祭 物）

「使 人 兩 手 充 滿 J 是 指 人 使 自 己 的 服 事 

(代 上 廿 九 5 ; 出 卅 二 29 ) 或 祭 司 分 別 爲 

聖 （士 十 七 5 ) 。同 時 · 滿 足 一 個 人 的 心 

。(願 即 是 令 他 滿 意 （出 十 五 9

m e t e ，充 滿 、豐富 

意 思 爲 「塡 滿 極 大 數 跫 之 物 』 。削 四 

八 1 9 雅 各 預 言 約 瑟 的 兒 子 以 法 蓮 將 來 要 成 

爲 一 個 大 國 ， 『他 們 要 成 爲 多 族 j 。又 好 

像 赛 卅 一  4 所 說 成 群 、許 多 的 牧 人。 

本 字 煅 常 和 土 地 連 用 ，也 指 神 的 豐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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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9 7 ח  ל מ  (m a la h )  I I

和 祂 所 擁 有 的 一 切 （申 卅 三 16 ; 詩 廿 四 1 
) 或 指 那 威 脅 要 來 的 侵 略 者 （彌 一  2 ; 摩  

六 8 [ 即 要 入 俊 那 城 的 ] ; 耶 八 16 ; 四 七  

2 ; 結 十 二 19 : 十 九 7 ) 。不 過 ，以 赛 亞  

提 及 他 蒙 召 的 異 象 ，所 卷 見 的 是 全 地 充 滿  

了 祂 的 榮 光 （赛 六 3 ) 。

主 耶 和 華 宜 吿 說 ，人 所 居 之 世 界  

( 设於 / ) 和 其 中 所 充 滿 的 全 屬 祂 （詩 五 十  

12 ; 八 九 11 ; 九 八 7 ; 资 四 二 10 ; 代 上  

十 六 32 ) 。琪 货 上 י 甚 至 海 及 其 所 充 滿 的  

一 切 亦 受 邀 歌 唱 歡 呼 讚 美 耶 和 華 （詩 九 六  

1 1 ) 〇

此 外 ，另 一 個 道 要 的 神 學 用 法 出 現 於  

一 處 經 文 ，談 到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把 滿 一 俄 梅  

珥 的 嗎 哪 裝 起 放 在 約 榧 與 （出 十 六 33 ) 。 

參 考 咨 目 ：C hilds ， Brevard S.， “ Prophecy 
and Fulfillm ent， ，’ In terpreta tion  ־־259 :12 
71. M oule, C. F . D ., “ Fulfillm ent·W ords
in the New T estam en t------ U se and  A bu-
se，” NTS 14: 308fT. F itzm yer, J.

44The Use o f  Explicit Ο. T. Q uo ta tions in 
Q um ran L iterature and in the N T ， ’’ N TS
T: 297ff. R ichardson, TW B , pp. 87-88. 
T H A T , I, pp  8 9 7 -9 9 .

W. C· K.

ת כו א ל m) י מ a V a k) מלאך 
見  1068 a, c

見  1195f ת א #
見  1074i בו ל מ

咖 /此 幻 見 1075b,ש》;？ ׳  בו
加 剛 見 1201aה ^  מ

見  1195e א מלו
m a l lH a h )覓  U 97c) ח מלו

參

見  1199d .מלוכד
見  1096a מלון

1196  * 9 ΟηόΖα לח ）々 I 撕 掉 、消 散 馑 以

N iphal 見 於 赛 五 一 ״ 6 י  sha m a yim  

k e ‘E1sh&n nimlUhii Γ 天 必 像 煙 雲 消  

散 J

衍 生 詞

1196a לח$  碎 布 、 破 布

( 耶 卅 八 1 ί〜 12)

I לח9 1197 I 力״ 鹽 、調 味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

母 系 名 詞  

1197a 1מלוז  \ ( m e l a h )  IS.
1197b ב??*חה 鹹 味 、 不

毛  ·

1197c ח ) ®לו m a l l i ia h )娜 參 展 值  

物 ，一 種 生 在 鹽 沼 泽 地 的 植  

物 （伯 卅 4 ) 
l l 9 7 d  水 手 、船 貝

只 有 三 處 經 文 使 用 本 励 詞 。根 據 利 二  

1 3 ，獻 祭 的 肉 必 須 用 鹽 調 和 。出 卅 3 5 與 ， 

製 作 香 的 成 份 必 須 加 鹽 調 和 。

同 吃 餅 和 鹽 表 示 進 入 友 好 的 關 係 ，但  

在 此 並 無 這 種 意 思 。阿 拉 伯 人 社 會 至 今 仍  

有 這 種 說 法 ：『我 們 之 間 有 鹽 』或 『我 愛  

你 就 如 我 愛 鹽 一 般 《! 。

第 三 處 經 文 是 結 十 六 4 , 以 H ophal 
完 成 式 和 獨 立 不 定 詞 描 寫 以 鹽 擦 洗 一 位 新  

生 的 嬰 兒 。可 能 這 只 是 指 潔 淨 和 醫 治 這 個  

孩 子 ，而 非 指 這 嬰 孩 和 神 建 立 任 何 〔鹽  

的 〕契 約 。我 們 或 許 希 望 這 鹽 水 是 經 過 稀  

釋 的 ！

m e la h  Μ.
鹽 的 各 種 用 法 在 舊 約 有 2 8 處 經 文 提  

到 。在 死 海 的 西 南 邊 的 大 採 石 場 可 取 得 鹽  

( 創 十 九 26 ; 結 四 七 11 ; 番 二 9 ) 。伯  

六 6 稱 之 爲 調 味 品 。素 祭 要 加 上 鹽 和 油  

( 利 二 13 ) 。結 四 三 2 4 指 出 祭 司 在 千 禧  

年 獻 上 燔 祭 時 亦 要 撒 上 鹽 。聖 香 之 祭 ，象 

徴 全 體 民 衆 向 神 的 敬 拜 ，這 也 要 『加 上  

鹽 J ( 出 卅 35 ) 。有 人 認 爲 這 些 祭 物 上 加  

了 鹽 是 爲 了 防 腐 ，而 蜜 和 酵 不 能 防 腐 ，所  

以 未 被 採 用 。另 有 人 指 出 用 鹽 保 存 東 西 的  

觀 念 在 聖 經 並 不 明 顯 。至 少 ，燔 祭 是 不 必  

保 存 的 ，而 香 不 會 腐 爛 掉 。所 以 在 這 些 祭  

物 上 加 上 鹽 應 該 是 爲 了 調 味 或 表 示 奉 獻 ， 

因 鹽 是 貴 重 的 東 西 。另 一 方 面 י 蜂 蜜 亦 不  

易 腐 壞 。

鹽־״ 約 』是 用 來 指 一 永 遠 的 定 律 י 即  

神 把 固 定 的 進 項 賜 給 祭 司 （民 十 八 19 ) ; 
也 用 來 指 與 大 衛 所 立 的 約 י 憑 這 約 他 便 永  

遠 統 治 以 色 列 國 （代 下 十 三 5 ) 。因 此 道  

些 關 係 被 命 定 不 得 取 消 י 乃 有 約 束 力 （參  

利 二  1 3 ) °
鹽 的 保 存 功 用 或 可 見 於 以 利 沙 用 它 來  

潔 淨 耶 利 哥 的 泉 水 （王 下 二 2 0 〜 2 1 י (  雖  

然 此 處 水 泉 得 潔 淨 是 件 神 躓 。另 一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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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 也 撒 在 獻 給 神 要 被 毀 滅 的 城 市 中 （士 九  

4 5 ) ，如 此 便 象 徴 荒 蕪 不 毛 （又 參 申 廿 九  

23 ; 伯 卅 九 6 ; 番 二 9 ) 。

參 考 害 目  • C orsw ant, W ., A  D ictionary o f  
L ife  in B ib le  T im esר O 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33 — 34· Ross, J. F·, 

“Salt,”  in ID B , IV，p· 167·
W. c .  K.

—80 ; V I，pp· 998 — 1003
G· L· C·

ה5מלי?  見  1202
見 ק?ליןה  1113b

m) קולך 1199 d la k ) 1 作 王 、成 爲 君 王  

或 王 后 、統 治 來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9^ 見 ןמה  1104c

1 1 9 8  * 9 ם ל  · 被 解 救 、 逃 脱

( Niphal  ) ; 解 救 、救 出 （ Piel ) 
ASV 和  RSV 相 似 ， BDB 作  Slip 
away

衍 生 詞

1198a ט，כן  塵 土 （地 板 ）

R S V 作 m o r ta r。僅 見 於 耶 四  

三 9 ，以 苡 物 說 明 埃 及 將 遭 遇  

毀 滅

是 一 大 堆 字 逛 的 一 個 ，這 些 字 包 括  

g a 9a l^  yasha ' ״   n a s a l '  p a la t sha lom  0  

這 些 字 在 1^^父 * 被 譯 成 ^ ? 些 希 臘 字 ： 

·sdzd ( 包 括  和  ) 約 有  70
次 zrjcwnz/·有/ י 八 次 ，而 共 有 五  

次 。這 樣 的 分 佈 表 示 這 些 字 意 思 類 似 ，不  

過 各 有 其 強 調 之 處 。

雖 然 w ato/ 可 以 指 人 逃 離 朝 廷 集 會 去  

見 他 親 戚 （撒 ^ 廿 29 ) 或 拯 救 困 苦 人 的 困  

苦 （伯 廿 九 12 ) ，但 可 見 般 明 顯 的 意 思 是  

指 從 死 亡 的 威 脅 中 解 救 或 逃 脱 出 來 ，或 逃  

自 個 人 仇 敵 之 手 （ 撒 上 十 九 1 1 ; 廿  

三 1 3 ) 或 逃 自 全 國 仇 敵 之 手 （撒 下 十  

九 10 ) ，或 逃 脫 病 痛 （詩 一 〇 七 20 ) 。

通 常 是 強 調 耶 和 華 爲 拯 救 者 （特 別 和  

L X X  k r y o m a i對 應 ；詩 —— 六 4 ; 一 〇 七  

20 ; 廿 二 5 ) 。祂 拯 救 義 人 （箴 廿 八 26 ; 
伯 廿 二 3 0 ) י  而 罪 惡 無 法 逃 脱 祂 的 審 判  

( 王 上 十 九 17 ; 摩 二 1 4 〜 1 5  ) 。只 有 那  

些 求 吿 祂 的 人 可 能 得 到 拯 救 （珥 二 3 2 〔 Η 
3 : 5 〕 ） 。祂 是 保 護 我 們 ，拯 救 我 們 的 上  

帝 。相 反 地 ，靠 馬 的 力 量 不 能 得 以 逃 脱 得  

救 （詩 卅 三 17 ) ，也 不 能 靠 另 一 國 之 能 力  

( 赛 廿 一 6 ) ，不 能 靠 財 笛 （伯 廿 20 ) ， 

或 是 靠 自 己 的 悟 性 。

# 考 書 目 ：T D N T ，V II, ρρ, 971 — 73, 978

母 系 名 詞

1199a דו ל מ  國王

1199b ( m a lk W  王 后

1199c ) ק?לכת1  m elelcet) 玉 后

1199d ה ק מלו  王 位 、王

權

1199e ת כו ^ מ  ( m a l k & t ) 统 治 權 、

至 高 無 上 之 權

1199 f 統 治 權 

m a m m k & o  统 治) 1199 מנ?^כותg
權：

摩 洛 、夕卜邦 !ך ל 1199h מ
神

m a lk x -se d e q)) !ה ד צ - פי ל 11991 מ
奏 י 基 洗 德

旣 然 閃 語 的 名 詞 經 常 從 動 詞 衍 生 而  

來 ，那 麼 其 基 本 的 意 義 總 是 可 以 由 名 詞 之  

意 義 反 推 而 得 。mMa/fc雖 然 使 用 次 數 超 過  

三 百 次 ，卻 只 出 現 於 Q a l和 H ip h i l形 裏  

( 除 了 在 但 九 1 唯 一 的 一 次 H o p h a l ) ， 
Q a l的 意 思 （超 過 兩 百 次 ）都 是 ״ 統־  

治 J ，即 統 治 王 權 ，不 論 是 男 性 （國 王 ） 

或 女 性 （王 后 ） 。

irialak  H iphil 一 般 意 爲 使 成 爲 园 王  

( 或 王 后 ） י 如 下 可 見 —— 立 王 來 統 治  

( 直 譯 ） 。這 可 能 是 藉 資 抹 行 就 職 之 禮  

( 撒 下 二 9 ; 五 י ( 17 或 是 藉 資 抹 和 加 見  

( 代 下 廿 三 11 ) 。逭 也 可 以 指 上 帝 或 人 不  

經 典 禮 儀 式 而 推 舉 一 個 人 得 此 職 份 （撒 上  

十 五 35 ; 王 上 十 二 20 ) 。H o p h a l只 用 了  

一 次 ，在 但 九 1 ，似 乎 特 別 表 示 作 者 但 以  

理 並 不 把 大 利 烏 潜 爲 是 瑪 代 波 斯 王 國 的 君  

王 ，而 只 是 被 任 命 爲 （被 動 語 態 ）巴 比 倫  

道 個 重 要 但 略 居 次 位 城 市 和 區 域 的 次  

等  m e l e k 。

me/eA: 國王

旣 然 聖 經 寫 作 時 期 對 政 府 統 治 權 力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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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的 看 法 和 今 日 多 少 有 不 一 樣 之 處 י 今曰  

會 冠 以 其 他 稱 呼 的 官 员 和 公 務 员 （司 令 、 

州 長 、首 長 、指 邯 官 等 ） י 在 當 時 一 律 都 稱  

爲  m e le k。E ng lishm an’s H ebrew  a n d  Con- 
中 本 字 佔 了 卅 一 欄 י 平 均 每 欄 八  

十 五 個 字 ，顯 示 本 字 在 菘 約 的 普 及 。

其 贲 7/ ^ ^ 只 是 用 來 指 稱 元 首 的 一 個  

般 普 通 的 字 ，其 意 思 和 其 它 一 些 通 常 譯 爲  

主 人 、隊 長 、統 治 者 、王 子 、首 領 的 字 ， 

矛口 { 象 · nagid, nadiby n a sik , nasV, qasln f 
斤 ::如 （都 是 複 數 ）， ( 非 常 頻 繁 ）& 類  

的 字 一 樣 。幾 乎 可 以 確 定 ，在 希 伯 來 聖 經  

中 ，這 些 字 都 沒 有 前 後 一 致 地 用 以 指 稱 一  

個 明 確 的 職 務 ，因 此 用 其 中 一 兩 個 字 作 爲  

基 礎 作 成 的 結 論 都 不 可 靠 。就 以 〃 扭 ? ^作  

爲 例 子 ，說 這 字 都 指 外 邦 人 長 官 而 非 以 色  

列 長 官 י 或 是 都 指 以 色 列 長 官 而 非 外 邦 人  

長 官 ，都 不 夠 嚴 謹 。

舊 約 衷 有 關 ( 王 ）的 神 學 意 義  

並 不 能 僅 憑 査 考 本 字 出 現 過 的 2 ,5 0 0次 的  

經 文 而 得 。相 反 地 ，需 要 對 當 時 的 統 治 階  

段 ，即 統 治 一 般 百 姓 的 情 形 作 一 些 考 究 。 

每 一 個 社 會 均 有 不 成 文 法 或 習 惯 法 ，古 今  

中 外 沒 有 一 個 國 家 （包 括 摩 西 時 代 ）可 以  

只 用 成 文 法 來 統 治 。不 僅 如 此 י 老 百 姓 組  

成 的 （ k r im  ) 且 比 今 日 西 方 社 會 的 統 治 者  

權 力 更 大 。因 爲 雖 然 他 們 所 行 要 合 乎 訂 好  

的 律 例 和 一 般 的 習 俗 ，但 有 些 習 俗 完 全 取  

決 於 統 治 者 的 決 定 ，他 們 被 賦 予 非 常 多 的  

職 份 ，好 讓 他 們 可 以 領 導 、控 制 ，也 可 以  

支 持 政 府 所 看 好 的 人 。因 此 政 府 （其 涵 蓋  

面 遠 大 於 西 方 世 界 的 政 府 ）是 由 一 群 公 義  

的 人 （至 少 我 們 希 望 是 正 義 的 ）管 理 ，而  

不 是 由 公 義 的 法 律 來 管 理 。

箴 言 八 15〜 1 6 提 供 一 些 可 循 之 資 料 ， 

供 我 們 找 出 君 王 或 最 髙 統 治 者 的 神 學 ：

帝־״ 王 藉 我 坐 國 位 ，君 王 藉 我 定 公 平 。王  

子 和 首 領 ，世 上 一 切 的 審 判 官 י 都 是 藉 我  

掌 權 』 。最 不 明 確 的 是 第 一 個 出 現 的 帝 王  

( k i n g ) 。假 設 後 來 的 四 個 字 擴 大 了 王 榴  

的 槪 念 。 ז 君 王 j  ( 單 數 ) 只 出 現 六  

次 ，一 向 是 出 現 在 詩 顼 。參 照 阿 拉 伯 文 的  

一 個 同 源 字 ，我 們 可 知 其 窓 爲 一 個 「有 份  

跫 而 了 不 得 ，又 能 堅 定 不 移 地 審 判 琪 情  

的 J 人 —— 不 受 動 搖 、有 君 王 般 的 安 詳 、 

言 行 髙 货 、正 符 合 於 一 位 擁 有 大 權 者 。

Γ 王 子 《I ( ) ，逛 一 個 普 通 的 字 ，葱

爲 首 領 ，擁 有 大 家 所 承 認 的 權 柄 י 不 管 他

管 轄 的 範 圍 爲 何 （ 『凡 雜 權 的 』 ，羅 十 三  

1 ) 。此 外 ，當 一 些 商 人 的 領 袖 被 命 爲 王 子  

( ，赛 廿 三 8 ) 時 ，這 並 非 隱 喩 。有  

一 些 天 使 也 叫 作 ·^r?m ( 但 十 1 3 ， 21 ) 。

首 領 』 （單 數 ) 是 舉 止 大 方 的 人 ， 

有 高 贵 的 性 格 ，因 此 也 有 崇 髙 的 地 位 。

『裁 判 官 j  ( 取 數 妫 印 以  <  妫 初 讲 ）可  

能 逛 圾 能 用 來 形 容 管 理 百 姓 之 人 煅 廣 泛 的  

一 個 字 י 不 論 是 在 行 政 、司 法 或 立 法 方 面  

都 是 如 此 。第 六 個 字 是 《SgW ，常 用 來 指 希  

伯 來 君 王 的 一 個 名 字 י 在 箴 言 出 現 了 兩 次  

( 八 6 ; 廿 八 י ( 16 意 思 是 說 一 位 站 在 前  

面 的 人 。

道 些 都 是 舊 約 裹 有 關 君 王 和 其 他 統 治  

者 的 主 要 槪 念 和 想 法 。雖 然 統 治 者 必 須 是  

親 切 的 人 ，可 逛 對 於 民 主 、主 權 在 民 再 及  

於 統 治 者 的 觀 念 ，聖 經 斑 很 難 找 到 。大 家  

認 爲 統 治 者 由 神 權 而 立 ，而 不 是 由 人 民 。 

來 到 審 判 官 面 前 意 即 來 到 上 帝 面 前 （出 廿  

二 8 ，9 ) 。應 該 注 意 到 的 一 點 是 出 廿 二 9 
衷 的 必 須 譯 爲 法 官 （複 數 ）而 非  

上 帝 （ 單 數 ） ， 因 爲 動 詞 加  

是 如״/ 心 ‘ （宣 吿 有 罪 ）的 H ip h il第 三 人  

稱 陽 性 複 數 式 。

mefeA:這 個 字 在 大 多 數 閃 族 語 言 袈 都 以  

略 有 不 同 的 形 式 出 現 ，而 意 思 上 大 略 相 近  

( B D B ) 。古 代 東 方 到 處 都 可 尋 到 希 伯 來  

的 思 想 。

我 們 一 定 要 避 免 賦 與 ^ ^ / 以 任 何 一 贯  

的 珥 門 意 義 ，就 算 字 面 上 有 明 顯 表 示 也 不  

例 外 。對 於 巴 比 倫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耶 四 六  

2 ) 的 例 子 ，它 可 指 一 國 之 君 ；對 於 猶 大 王  

約 雅 敬 （耶 四 六 2 ) 而 言 則 是 君 王 的 封  

臣 ；或 者 它 的 意 思 可 能 是 一 個 小 城 鎭 的 首  

領 י 如 迦 南 人 和 非 利 士 人 城 市 的 首 領 （如  

創 十 四 2 〜 8  ; 廿 2 ; 廿 六 1 ， 8 ; 和 約 密  

亞 記 許 多 例 子 ） 。此 外 ，同 盟 統 治 權 或 可  

能 是 三 頭 統 治 的 其 中 一 個 י 如 我 們 現 在 所  

知 伯 沙 撒 王 曾 是 如 此 的 一 個 王 （但 五 1 1 ， 

在 此 亞 蘭 文 和 希 伯 來 文 意 思 一 樣 ） י 或 是  

臣 服 於 另 一 王 的 一 省 之 省 長 י 如 大 利 烏 在  

波 斯 王 古 列 手 下 當 巴 比 倫 的 統 治 者 一 樣  

( 但 五 30 ) 可 能 同 樣 都 可 稱 爲 mefcA。

有 兩 件 相 關 的 道 要 事 悄 必 須 在 此 交

待 ：

1. 以 色 列 王 權 的 地 位

早 期 以 色 列 並 無 所 謂 「王 ■I的 統 治  

者 。族 長 時 期 ，統 治 百 姓 之 權 由 各 族 族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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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行 使 ，定 居 迦 南 之 早 期 由 各 族 各 村 的 長  

老 來 行 使 。 ( 通 常 譯 爲 「士 師 /  
審 判 官 』 ，但 有 誤 導 性 ）時 期 ，有 一 些 皙  

時 赋 有 聖 靈 能 力 （恰 當 的 說 法 是 他 們 有 神  

特 殊 的 恩 賜 ）之 各 支 派 聯 合 的 領 袖 來 領  

導 。可 是 古 時 候 對 於 君 主 政 體 的 想 法 通 常  

( 但 不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把 王 權 和 朝 代 連 在  

一 起 。撒 母 耳 記 敍 述 了 第 一 個 想 要 述 抗 上  

帝 的 旨 意 ，建 立 一 個 永 久 的 統 治 通 國 之 君  

主 。雖 然 掃 羅 家 期 望 一 個 王 朝 ，不 過 难 管  

歷 史 的 上 帝 阻 止 了 這 件 事 。然 而 在 縻 西 之  

律 法 衷 早 已 預 先 提 到 立 王 之 琪 （申 十 七 14 
〜 2 0  ; 廿 八 36 ) ，而 且 上 帝 建 立 大 衛 和 他  

的 王 朝 ，使 他 永 遠 統 治 以 色 列 。 就  

如 B r ig h t說 的 大־״： 衛 王 榴 的 神 學 可 於 王  

室 詩 篇 衷 看 得 圾 淸 楚 〔王 室 詩 篇 包 括 ··詩 

二 ；十 八 （撒 下 廿 二 ） ；廿 ：廿 一 ；四 

五 ；七 二 ；八 九 ；一 〇 一 ;  〇 ；一 三

二 ；一 四 四 1〜 1 1 〕 ，這 些 詩 篇 確 實 之 寫  

成 時 間 雖 無 法 知 曉 ，不 過 都 是 被 擄 前 的 ， 

而 大 部 分 是 比 較 早 的 。可 是 ，其 典 型 的 代  

表 卻 是 拿 單 的 預 言 （撒 下 七 4 〜 1 7 ) ，這  

無 疑 是 王 室 詩 篇 發 展 的 一 個 核 心 （比 較 撒  

下 六 ；王 上 八 ） 。道 也 可 在 撒 下 廿 三 丨 〜 7 
的 古 老 詩 篇 獏 找 到 ，此 詩 作 者 爲 大 衛 自  

己 。傅 統 絕 不 是 不 可 採 信 的 ：參 較 〇. 

Procksh， “D ie  letzten W orte D av id s” （ 

B W A N T，1 3 〔 1 9 1 3〕，頁 ( ־־־ 125 112  ;
A . R . Johnson , Sa cra l K ingsh ip  in A n c ien t 
Israel ( Cardiff, U niversity o f  W ales Press, 
1 9 5 5 ,頁 1 5 ) —— 其 中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參 考  

3 目 。逭 神 學 的 重 點 在 於 耶 和 華 永 遠 揀 選  

錫 安 和 大 衛 家 （詩 八 九 3 ; — 三 二 U 〜 

1 4 ) : 雖 然 君 王 可 能 因 他 們 的 罪 受 责 罰 ， 

然 而 其 王 朝 總 不 舍 被 剪 除 （撒 下 七 14〜 

1 6 ; 詩 八 九 19〜3 7 ) 。君 王 統 治 有 如 耶 和  

華 的 「兒 子 j  ( 詩 二 7 ··撒 下 七 14 ) ，祂  

ז 首 生 』的 （詩 八 九 י ( 27 祂 的 Γ受 資  

者 j  ( 詩 二 2 ; 十 八 50 [ Η 51 ] ; 廿 6 
[ Η 7 ] ) 。因 爲 他 在 錫 安 被 耶 和 華 所 立 ， 

沒 有 仇 敵 能 勝 過 他 （詩 二 1 〜 6 ; 十 八 31

〜 4 5  ; 廿 一 7 〜 1 2  ; — 三 二 1 7 f . ; — 四四  

l〇f . ) ; 相 反 地 ，外 國 要 臣 服 於 他 的 統 治  

( 詩 二 7 〜 1 2  ; 十 八 4 4 [ ; 七 二 8 〜

1 1 )  ° 大 衛 的 約 乃 是 依 族 長 之 約 的 模 式 發  

展 的 ，因 爲 是 基 於 耶 和 華 對 未 來 無 條 件 的  

應 許 〔 參  G . E . M e n d e n h a ll ， L aw  αλκ/ 
C ovenant in Israe l a n d  the  A ncien t N ea r

E ast ( T he Biblical C olloquium , 1955 ) ]
( John  Bright, A  H isto ry  o f  Israel^ W est- 

m inster，1959, 頁  204 ) 0
2 .君 王 和 全 國 性 宗 教 和 禮 儀 （敬 拜 ）的

關係

如 上 所 述 ，君 王 是 分 別 爲 聖 的 人 ——  
他 統 治 之 地 是 神 所 定 的 ，所 靠 的 是 神 的 權  

柄 （ 參  R . D· Culver， a  «5/6/(707
View o f  C ivil G overnm ent, M ood y, 1975, M

41 —55, 7 4 —76, 87, 88, 123, 129, 169, 170,
251 ) 。可 是 他 無 權 行 祭 司 之 職 。侵 犯 這 聖  

潔 的 職 份 被 視 爲 最 大 的 罪 （參 較 撒 上 十 三  

1〜 1 4 ，掃 羅 侵 犯 祭 司 之 職 的 例 子 ） 。

有 一 群 急 進 的 聖 經 - 歷 史 思 想 家 ，認  

爲 以 色 列 實 施 王 權 ，旣 是 由 鄰 近 外 邦 而 來  

( 撒 下 八 ，特 別 是 2 0 節 ） ，也 就 包 含 了 外  

邦 的 思 想 和 表 達 這 思 想 的 禮 儀 ，這 在 古 代  

近 東 被 認 爲 是 很 普 遍 的 。根 據 這 個 觀 點 ， 

在 理 論 上 旣 是 一 個 神 聖 之 王 ，就 成 了 每 年  

的 新 年 節 慶 之 中 心 人 物 ，以 戲 劇 的 方 式 扮  

演 肥 沃 之 神 的 死 和 復 活 （如 季 節 一 般 ）。 

在 這 當 中 ，王 按 禮 儀 （就 如 一

大 祭 司 ）重 新 再 演 出 創 造 的 掙  

扎 ，而 後 勝 過 渾 沌 之 力 蛩 ，最 後 演 出 神 聖  

的 婚 姻 ，再 重 新 接 受 其 實 際 的 王 位 。這所  

有 一 切 ，據 說 都 是 爲 了 確 保 次 年 春 回 大  

地 ，五 榖 豐 登 、六 畜 興 旺 、國 泰 民 安 。許  

多 學 者 看 法 略 有 出 入 ，但 都 堅 持 這 理 論  

( A . B e n tz e n，尺//尽 〔英 譯 本

， L ondon : Lutterw orth Press, 1955 ] ; I. 
Engnell, S tu d ies  in D ivine K ingship  in the  
A n cien t N ea r  E a st C U ppsala: A lm qvist 
and W iksells, 1943 ] ; S. H . H ook e, ed. 
M y th  a n d  R itu a l  C London : O xford Univ- 
Press, 1933 ] ; The L a b yrin th  C London : S. 
P. C . K ., 1935 ] ; G . W idengren, Sacrales  
K oenig  turn im  A lien  T esta m en t u n d  in 
Ju d en tu m  C Stuttgart: W . K ohlham m er， 
1 9 5 5〕 ） 。不 過 雖 然 這 些 作 者 聲 稱 許 多 詩  

箱 反 映 上 述 每 年 一 次 的 禮 儀 י 道 理 論 其 寅  

沒 有 絲 奄 聖 經 的 證 據 ，也 有 些 學 者 對 這 樣  

的 想 法 深 表 懷 疑 （參 考 害 目 中 可 特 別 注 意  

F r a n k fo r t的 資 料 י 他 指 出 ，雖 然 埃 及 的 君  

王 被 神 格 化 י 可 是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除 了 少 數  

例 外 ，一 般 並 不 是 如 此 ） 。

m a l k h 三后

除 了 兩 次 出 現 於 歌 六 8 〜 9 的 複 數 形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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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的 都 指 外 國 的 王 后 ，有 時 明 顯 是י外 

更 常 是 指 王 的י ( 指 一 國 之 君 （王 上 十 1 
配 偶 （斯一  9 ; 二 22 ) 。在 指 女 性 方 面 有 

、( 一  3 : 代 下 廿 二 亞^־־12 他 利 雅 （王 下 

，(9 以 斯 帖 （斯 二 4 ) ，瓦 苡 提 （斯 一 

和 尼 布 甲 尼 撒 之 妻 （但 五 10) ，不 同 的 惝 

況 意 思 也 不 一 樣 。前 者 是 一 位 篠 位 殺 人 的 

祖 母 · 非 法 地 使 用 權 力 。後 者 則 根 本 沒 運 

用 任 何 統 治 百 姓 的 權 力 ，只 作 爲 m e /A 的 

愛 妻 。身 爲 一 位 ，以 斯 帖 沒 有 任 何 

只 逛 因 身 爲 王 之 配 偶 使 她 有 社י君 主 之 權 

會 地 位 。在 出 現 的 3 3 次 （加 上 但 

五 10的 亞 蘭 文 則 爲 3 5次 ）琪 ，除 了 兩 次 

(歌 六 8 〜 9  ) 以 外 ，其 他 的 都 是 指 外 國 的 

王 后 。「王 后 』在 古 代 東 方 通 常 非 指 王 的 

而 且 一 般 也 不 是 統 治 琪 權 之 人 ，所י妻 子 

以 通 常 代 表 她 地 位 的 名 稱 不 是 的 陰  

而 是 意 思 是 有 權 贵 的 女י性 形 式  

性 （王 上 十 一  1 9 ; 十 五 1 3 ; 代 下 十 

五 16 ··耶 十 三 18 ; 廿 九 2 ) 。 『天 后（

1 י 7 ， 18 ) J ( 耶 七  18 ; 四 四 

1 9 ， 25 )是 在 耶 路 撒 冷 被 人 敬 拜 的 一 位 外 

邦 女 神 。這 字 可 能 是 一 個 與 有 名 詞 （此 外 

以 心 和 以 吆 5/ 在 很 少 的 情 況 下 也 是 用 來 指

王 的 配 偶）。

m 'leket
表 示 某 種 外 邦 的 天י罕 見 的 困 難 形 式

。( 后 （耶 七 18

m d le k  摩 洛 （m o!ech 或  m o lek ) 
希 伯 來 聖 經 用 來 稱 呼 外 邦 男 性 的 神， 

按 推 測 是 借 自 以 色 列 鄰 邦 ，背 道 的 以 色 列 

民 即 是 在 緊 鄰 耶 路 撒 冷 南 方 之 欣 嫩 子 谷 向 

他 獻 上 嬰 孩 。本 字 的 子 音 m/A;是 用 me/eA 
而 母 音 是 馬 所 拉י神 聖 之 君 王 』的 子 音ז 

文 士 們 根 據 不 可 考 的 猶 太 傅 統 加 上 希 伯 來 

字 「羞 恥 』的 母 音 。猶 太 會 堂 誦 讀  

聖 經 時 （比 如 說 ，在 耶 穌 時 代 ）會 讀 

成 、me/eA:或 就 很 難 說 了 ° 
在  LXX 斑 甚 至 譯 成  mo/oc/z ( !μολοχ )， 

他 們 的 王 』 （王 上 ^- 一  7 〔 Η״ 又־ 譯 成 

: 39 5〕）和 Γ摩 洛 王 j  ( 耶 卅 二 3 5 〔 Η
°）〔2 5

摩 洛 （= 米 勒 公 ）爲 亞 捫 人 

一־}-他 們 以 人 爲 祭 來 敬 拜 （王 上י所 喜 愛 

5 ;王 下 廿 三 10 ; 耶 卅 二 35 ) ，而 北 迦 南 

人 （腓 尼 莶 人 、布 匿 人 ）以 及 所 有 地 中 海

地 區 的 人 י 他 們 則 以 其 名 獻 嬰 孩 爲 祭 這 可  

怕 的 作 法 來 敬 拜 他 們 的 神 。 Waltke 
( ZPEB，V，pp70—269 ״ ) 和  Helmbold 
( WBE，II，pp. 705 — 6 ) 都 對 此 有 極 佳 的  

探 討 和 窗 目 題 解 。國 家 地 理 雜 誌 對 腓 尼 基  

人 和 他 們 敬 拜 摩 洛 巴 力 有 一 通 俗 的 描 述  

( August 1974, pp· 166—67 ) °
在 聖 經 的 思 想 衷 ，摩 洛 永 遠 是 和 人 民  

至 終 背 棄 原 本 的 信 仰 有 關 ，他 們 敬 拜 一 位  

虛 假 的 me/e/c，而 他 們 應 只 敬 拜 「他 們 的  

王 j 耶 和 華 （ ) 。兩 個 最 嚴 重 的 背  

道 之 以 色 列 王 和 猶 大 王 是 亞 哈 和 瑪 拿 西 ， 

他 們 在 山 谷 衷 行 逭 些 顼 ，而 後 此 處 就 稱 爲  

GWwma ( 新 約 ） ，因 此 也 成 爲 地 獄 永 火 的  

名 字 。參 王 下 十 六 3 ; 代 下 廿 八 3 ; 王下  

廿 六 6 ; 代 下 卅 三 6 8 ; 耶 七 3 1 ; 卅  

二 15。對 這 種 藉 宗 敎 之 名 所 行 的 恐 怖 事 件  

之 陰 森 —— 也 許 也 是 眞 贸 的 描 述 ，可 見 於  

猶 太 人 的 資 料 。 David K im chi說 摩 洛 的 像  

是 銅 製 而 中 空 的 ，火 在 偶 像 衷 面 點 燃 。當 

偶 像 伸 出 來 的 雙 手 燒 熱 後 י 摩 洛 的 祭 司 便  

從 嬰 孩 父 親 的 手 琪 把 孩 子 接 過 來 י 放 在 摩  

洛 的 手 上 ，這 時 候 鼓 聲 即 響 起 ，以 免 那 父  

親 聽 到 孩 子 的 哭 叫 聲 （對 王 下 廿 三 1 0的評  

註 ）。

進 一 步 的 硏 究 可 比 較 YGC י 頁 234— 
A י 244 lbright的 看 法 是 的 獻 祭 並  

不 是 獻 給 一 位 叫 摩 洛 的 神 ，而 是 大 規 模 的  

獻 祭 י 即 獻 上 大 蛩 的 嬰 孩 。這 在 迦 太 基 是  

很 普 遍 的 。A lbright認 爲 腓 尼 基 這 種 作 法  

得 以 消 除 要 歸 功 於 以 色 列 較 髙 的 道 德 標  

準 〇

m a l k i - s e d e q 麥 基 洗 德

道 ^ 字 只 出 現 於 創 十 四 18和 詩 —— 〇

4 。 此 字 由 『 王 J 和 『 公 

義 J 組 成 ，加 上 轉 接 的 ί 。它 是 ^ 附 屬 （所  

有 ）的 關 係 或 是 第 一 人 稱 單 數 代 名 詞 的 字  

尾 ，這 還 在 爭 論 中 。如 果 前 者 正 確 的 話 ， 

那 麼 這 名 字 的 意 思 即 是 「公 義 （者 ？ ）的 

王 J ; 而 若 後 者 才 對 的 話 ，那 則 是 我的־״  

王 是 公 義 的 j 。 「撒 冷 ■I幾 乎 可 確 定 是 指  

耶 路 撒 冷 。依 創 十 四 之 戰 役 的 地 理 位 ® ， 

逭 推 論 是 可 以 說 得 通 的 。其 與 耶 路 撒 冷 王  

亞 多 尼 洗 德 （遨 十 1 ) 的 相 似 即 可 支 持 這  

一 點 。再 與 耶 路 撒 冷 王 大 衛 比 較 （詩 ——  
〇 4 ) 更 確 立 了 他 和 耶 路 撒 冷 的 關 係 。在  

神 學 上 ，麥 蕋 洗 德 的 出 現 是 很 重 要 的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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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挪 亞 和 他 兒 子 們 對 眞 神 的 認 識 一 直 未 失  

傅 逭 觀 念 ，提 供 了 很 堅 固 的 支 持 。敬 拜 獨  

一 神 的 亞 伯 拉 罕 （創 十 八 25 ) 直 截 的 承 認  

麥 基 洗 徳 爲 他 所 敬 拜 之 「至 高  

神 J 的 祭 司 。我 們 實 在 不 曉 得 有 多 少 像 麥  

基 洗 德 道 樣 的 人 י 在 比 羅 得 所 受 更 大 的 壓  

力 下 （彼 後 二 6 〜 8  ) ，仍 在 古 代 偶 像 充 斥  

的 世 界 中 存 活 。我 們 當 然 想 到 約 伯 。另 

外 י 主 前 四 世 紀 雅 典 的 一 位 哲 學 家 ，以 及  

一 位 更 早 一 千 年 的 年 輕 埃 及 法 老 亞 肯 亞 頓  

( A khenaton  ) · 他 們 也 有 類 似 獨 一 神 的 觀  

念 及 看 法 。這 同 樣 的 心 境 也 可 見 於 吠 陀 文  

學 。從 麥 基 洗 徳 這 個 人 ，我 們 發 現 早 在 耶  

布 斯 人 阿 珥 楠 把 多 石 的 『摩 利 亞 山 J 的 擁  

有 權 讓 給 王 室 之 前 י 耶 路 撒 冷 就 有 古 代 近  

東 一 帶 © 正 敬 拜 的 傅 統 （撒 下 廿 四 18〜 

2 5 ; 代 上 廿 一  18〜 3 0 ) 。可 能 摩 西 多 少 已  

經 知 道 『選 擇 何 處 爲 立 他 名 的 居 所 ■I這 句  

話 裏 Γ 居 所 J 何 所 指 （申 十 二 5 ) 。希 伯  

來 徑 是 根 據 詩 —— 〇 中 宣 吿 彌 赘 亞 並 非 亞  

倫 等 次 的 祭 司 ，而 更 詳 盡 地 說 明 了 我 們 的  

主 是 在 這 種 基 礎 上 ，成 功 地 完 成 了 祭 司 的  

職 份 （來 六 20 ··七 1〜 八 13 ) 。

參 考 會 目 ：B right，J ·，>1 6>乂 /·yrae/，
W estm inster，pp· 204一 207. F ra n k fo rt，Η ·， 

Kingship and  the  God, U niversity  o f 
Chicago, 1948י pp. 317ff,, T he P rob lem  o f  
S im ila rity  in A ncien t N ea r  E astern  
ReligiotiSy O xford C larendon , 1951. T D N T , 
I, pp. 56574־ ־ ; IV, pp. 568 69־ ־ . T H A T , I. 
pp. 90819 ־־־.

R. D. C.

1200 勸 קזלזו 11*  告 、忠 告 僅

以 N ip h a l見 於 尼 五 7 『我 心 孩 簿  

蛮 J

見  1115b 
מ^כי-צדר,  見  1199i
ת כ ל מ  (m 01eketj 9^ ת י כו  見

1199c，e

1201 I  説 、講 、發 出 言

語

衍 生 詞

1201a in ^ p  語 言 、文 字

、話 語

m ate/只 出 現 於 撒 拉 、比 勒 連 、以利戶  

以 及 一 位 詩 笳 作 者 之 口 （創 廿 一 7 ; 伯卅  

三 3 ; 八 2 ; 詩 一 〇 六 2 ) ，也 只 以 Piel 
出 現 。其 主 要 的 同 義 字 是 。

m i Z Z S 文 字 、説 話 、話 語 、談 話 、对  

語 、所 要 説 的 、任 何 要 説 的 、回 答 、事 

件 在 但 以 理 害 亞 蘭 文 中 ，本 字 的 意 思 是 指  

事 物 、文 字 、事 件 、命 令

m iw a在 約 伯 記 出 現 3 4 次 י 在 撒 下 只  

出 現 一 次 ，詩 篇 兩 次 ，箴 言 一 次 ，而 在 但  

以 理 書 出 現 了  2 4 次 。在 用 法 上 ，m i « a 和  

似 乎 沒 有 明 顯 的 差 別 ，雖 然 可  

能 與 話 語 的 表 達 層 面 較 有 關 連 ，而  

則 與 話 語 的 意 義 層 面 較 有 關 係 。

撒 下 廿 三 1〜 3 裹 有 四 個 字 都 用 來 表 示  

話 語 ，包 括 第 二 節 的 m i/te : 『他 的 話 在 我  

口 中 』 。而 箴 廿 三 9 中 ， ״ 你־ 智 慧 的 言  

語 J 則 與 而 於 ׳; 平 行 。在 詩 十 九 關 於 神 的  

啓 示 的 詞 燊 中 ， miWa ( 第 四 節 ）也 是 其 中  

之 一 ：『他 的 言 語 傅 到 地 極 j 。詩 篇 的 作  

者 在 一 三 九 4 中 說 上 帝 知 道 詩 人 舌 頭 所 出  

的 每 一 句 話 。

在 約 伯 記 （ K JV  ) 裏 m iw a有 1 9 次 譯  

成  w ords י 六 次 譯 成  speech 或  speeches 
， 兩 次 譯 成  s p e a k in g， 而  ta lk in g 、by- 

w o r d 、m a t te r 、 any th ing  to  s a y 、a n sw e r、 
to  s p e a k 、 What to  say 等 各 出 現 一 次  

都 是 約 伯 和 他 的 朋 友 們 在 爭 論 時 所 用 的 。

在 但 以 理 铿 衷 771说 3 是 指 夢 境 的 本 質  

以 及 夢 的 詮 釋 ，或 各 種 官 方 的 聲 明 、政 令  

或 裁 決 。在 2 4 次 出 處 中 ，只 有 七 次 譯 爲  

「言 語 _ ! ，而 譯 爲 「事 物 』有 1 1 次 ，「事  

情 j 五 次 ，而 譯 爲 命־״ 令 J 則 只 一 次 。

E. S .  K.

1 2 0 2 ל  ל $  II 擦 、摩 擦 、揉 、

弄 平 （箴 六 13 )

衍生詞

1202a ה ^ מלי  (w T i/a j  麥 穗 僅 見  

於 申 廿 三 25

1203 III ק?לל   凋 萎 、枯 乾 、 漸

漸 消 逝 、褪 色 、失 去 光 泽 （伯 十  

八 16 ··廿 四 24 )

1204 I לל9  V 行 割 禮 ”伯/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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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0 9 ן  מ  ( m a n )  I

型 （ 符 五 2 ; 創 十 七 11 : 詩 五

( 八 8

見  1116b מד מ^
見 1124b ח מ^קו

見  1127b 
見  1124d ם מלקחי

!:抑 沖  見  n 3 2 a 
；$ ^沖 見 2513d

光 滑 、平 顺 、柔 美 *1205 מ?יץ
九 1 0 3 中 以 N ip h a l出־—谨 在 詩 一1 

現 ， ’ /mr^i?A:0r 你 的 言

語 在 我 的 上 膛 & 等 甜 美 j

，1 1 f i  一} ) ־#־ (m e lsa r) ר 1206 מלצ
恋 思1י 6)是 巴 ^ 倫 人 的 一 個 頭 銜

不 確 定

1207 p*?!? 摘 取 、 剪 斷 、揪 下

( 8 (利  一  15 ; 五

namgrfirsy 見  330e" ת  מכזגרו
m em ad) ^  1146c) ד מ  מ

見  1169b קזמ^ת
m a m zir )  Μ. 1174a) מנ?זר 

rmimfcar) 見  1194b ר פ מ  מ
mimA:ere^ 見  1194c) ת ך ^ מ  מ

ת כו ל מ m) י מ a m ia ka) ה ^כ מ  מ
m a m la ku t)  M  1199f,g)

見  1220b סד מ מ
memerj 見  1248j) ר מ מ

悛 利  LX X  作 א ל מ 1208 מ
M am bre

這 名 字 第 一 次 出 現 於 創 十 三 1 8 即 亞 伯 

拉 罕 離 開 羅 得 後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從 創 十 四 

1 3 ，2 4 可 以 證 货 當 時 那 地 方 並 不 是 一 個 城 

市 ，而 是 一 個 稱 爲 幔 利 的 亞 摩 利 人 所 私 有 

的 。他 和 他 兩 個 兄 弟 以 贸 各 及 亞 乃 曾 與 亞 

伯 拉 罕 結 盟 對 抗 擄 去 羅 得 的 那 個 聯 盟 。這 

樣 的 關 係 似 乎 對 雙 方 都 有 利 —— 以 土 地 的 

。( 使 用 換 取 眾 礙 的 支 持 （創 十 四 13 
逭 地 方 通 常 被 認 爲 是 今 天 的 拉 瑪 特 厄 

爾 一 ~^利 爾 （ RSm at el-khalll ) ，即 哈 啓 爾 

(Halul  ) ，它 位 於 希 伯 崙 北 方 的 兩 哩 外 之馨

，處 ，就 在 主 要 道 路 的 柬 方 ，不 過 傅 統 上

麥 比 拉 洞 『幔 利 的 朿 方 j ，後 來 成 爲 族 長  

的 坡 菡 （ 創 廿 三 19〜2 0 ，廿 五 9 ，州־ 
五 2 7 ，四 九 3 0 ，五 十 13 ) ，是 位 於 希 伯  

嵌 境 內 。

幔 利 是 亞 伯 拉 罕 承 受 應 許 得 以 撒 之 地  

( 削 十 八 1〜 1 5 ) ，同 時 也 是 得 知 所 多 瑪  

和 蛾 摩 拉 將 要 被 毀 之 地 （參 來 十 三 2 )
。然 而 ，並 不 适 逭 件 事 使 得 逭 地 方 如  

此 神 聖 。亞 伯 拉 罕 在 這 之 前 已 在 他 紮 營  

的 地 方 爲 耶 和 華 築 了  一 座 祭 壇 （創 十  

三  1 8 ) 。

參 考 害 目 ：M ader，E ” M am bre ( H aram#
R am at el-Halil ) ,2 vols., 1957. Vaux, 
R o la n d  d e ， Sw ppfem eni au D ictionnaire de  
la  B ible, 1957, cols. 753~  758, figs. 542־  
43· M asterm an，E· W· G ·， “ M am re，，， in 
ISB E，III，pp· 1973 — 74.

G· L■ C·

ר רו מ מ  (m a m r^r)  Μ  1248k
見 מק?שח  1255d

(m im sh a i) 見  1259b
丨，穸 网 加 細 * % 見 1261b
ם י ן ר ת ? נ מ 見 1268d

1209 מן   (m a W  I 嗎 哪

當 以 色 列 民 在 曠 野 漂 流 的 時 候 י 嗎 哪  

是 他 們 的 主 要 粗 食 ；除 此 之 外 ，神 也 奇 妙  

的 供 應 水 和 鵪 鶉 。英 文 的 拼 音 m a n n a是 由  

L X X 衍 生 而 來 的 。 在 L X X 中 ， 出 十  

六 1 4 發 音 爲 m a n 而 其 他 地 方 則 爲 m a· 
nna °

雖 然 嗎 哪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生 活 衷 扮 演 了  

一 個 很 遺 要 的 角 色 ，但 這 兩 個 字 在 舊 約 也  

只 出 現 1 4 次 而 已 ，其 中 1 0 次 是 出 現 在 出  

十 六 ；民 ־ -̂一 和 申 八 。嗎 哪 被 稱 爲 神 所 賜  

的 Γ 食 物 j  ( ，出 十 六 15 ) ，是

『天 上 的 粗 食 」 （，砂 י 1/ 詩 七 八 24 ) ， 

和 Γ 天 使 的 食 物 J ( ，詩 七

八 25 ) 。不 過 譯 成 「^ 使 的 食 物 』雖 然 生  

励 ，但 並 不 準 確 ；譯 成 「全 能 者 的 食 物 J 
則 較 爲 合 宜 י 因 爲 沒 有 其 他 把  

譯 成 『天 使 J 的 例 子 ；譯 成 『全 能 J 或  

者 『強 壯 』不 但 比 較 普 遍 י 也 更 適 合 詩  

篇 的 平 行 結 構 。很 可 能 其 意 爲 ״ 神־ 的 食  

物 』 ， 而 以 來 表 示 神 性 （ 參 約  

六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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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m a n )  II

以 色 列 民 出 埃 及 後 的 第 二 個 月 中 旬 開  

始 吃 嗎 哪 （出 十 六 ） 一 י 直 到 他 們 抵 達 迦  

南 地 爲 止 （樹 五 1 2 ; 出 十 六 3 5 ) 。之 

後 י 就 只 有 亞 倫 所 保 存 在 聖 獬 與 的 那 份 存  

留 下 來 。根 據 申 八 3 ， י 16 神 賜 下 嗎 哪 的  

目 的 是 要 敎 導 祂 的 子 民 在 他 們 的 生 活 上 、 

需 求 上 倚 靠 祂 和 祂 的 話 語 。如 果 神 的 言 語  

是 祂 創 造 宇 宙 的 媒 介 （創 一  3 f f ; 詩 卅 三  

6 , 9 )  *那 麼 在 這 衷 神 口 琪 所 出 的 話 也 是  

同 樣 會 具 體 地 成 全 的 。人 只 有 靠 著 祂 那 能  

救 我 們 的 י 具 創 造 力 的 言 語 才 能 存 活 （注  

意 撒 但 試 探 耶 穌 ，要 祂 將 石 頭 變 爲 食 物 時  

[ 太 四 4 和 路 四 4 ] י  祂 引 用 了 申 八 3 。 

約 六 章 更 詳 細 發 展 出 主 耶 穌 的 身 份 爲 眞 嗎  

哪 的 觀 念 ）。

曾 經 有 不 少 學 者 咨 試 指 認 嗎 哪 爲 一 些  

西 乃 山 西 部 天 然 的 食 物 。最 廣 被 提 出 的 理  

論 認 爲 嗎 哪 是 搜 柳 樹 （rawar/.Y ) 的

分 泌 物 。某 種 昆 蟲 把 樹 皮 刺 破 ，流 出 一 小  

滴 一 小 滴 黏 性 的 樹 脂 結 成 水 晶 體 停 留 在 小  

枝 上 ，或 掉 落 地 上 。早 段 天 涼 ，炎 陽 還 沒  

把 它 們 溶 化 之 前 י 可 以 把 這 些 甜 甜 的 顆 粒  

收 集 起 來 當 食 物 。這 種 自 然 的 現 象 顯 然 和  

聖 經 的 嗎 哪 很 相 像 ；兩 者 都 是 隨 著 『露  

水 J ( - — 9 ) 在 早 砭 降 下 。道 東 西 看

起 來 像 是 小 白 球 或 白 霜 （出 十 六 1 4 ， 31 ; 
民 ^ ^一  7 ; 嗎 哪 被 描 述 爲 芫 荽 子 ，拉 比 詮  

釋 爲 「 好 像 珍 珠 』 ，L X X 作  

) ，味 道 甘 甜 ， 『如 同 攙 蜜 和 油 的 薄 餅 j  
( 出 十 六 31 ; 民 ( 一 8-|־ ; 此 外 ，兩 者 都  

會 被 太 陽 融 化 （出 十 六 21 ) 。

可 是 ，逭 兩 樣 東 西 也 有 些 差 別 ，嗎 哪  

可 磨 、可 捣 、可 烘 、可 煮 （出 十 六 2 3 ，民  

Η 8 ) ，而 樫 柳 樹 脂 不 能 如 此 加 工 。只 

有 在 安 息 日 ，嗎 哪 可 以 存 放 超 過 一 天 不 會  

變 壞 、長 蛆 。此 外 ，樫 柳 樹 脂 只 在 夏 天 寥  

寥 出 現 幾 個 禮 拜 而 已 ，而 嗎 哪 則 在 南 地 和  

西 乃 的 西 邊 每 天 不 斷 的 供 應 了 四 十 年 ， 一  

直 到 以 色 列 民 進 入 迦 南 才 突 然 停 止 。這 表  

示 說 其 赏 嗎 哪 是 上 帝 給 以 色 列 族 的 一 個 神  

奇 的 供 給 。

G. L. C.

ק!ו ׳( 1210 rnSn) I I 甚 麼 、誰 、無 掄 是  

誰

出 十 六 1 5含 有 希 伯 來 舊 約 聖 經 中 只 用  

過 一 次 的 疑 問 代 名 詞 τηάη。K JV 、 ASV

( 邊 註 ）和 RSV ( 邊 註 ）把 翻  

疗 翠 成 Γ 這 是 嗎 哪 （ It is manna ) j ， 

而 KJV ( 邊 註 ）和 A SV、R S V 的 正 文 則  

把 它 譯 成 ״ ־ 這 是 什 麼 ？ （ what is 
i t ? ) 』 ，而 前 面 說 他 們 不 知 道 那 是 什  

麼 J ，表 示 A SV和 R S V 的 譯 文 較 KJV 
爲 佳 。當 代 的 學 者 多 半 同 意 B D B 的 說  

法 ，認 爲 依 據 晚 期 亞 蘭 文 的 用 法 ，可  

視 τηάτι爲 表 m a n n a的 m0 n 後 來 通 行 的  

語 源 。 不 是 舊 約 中 表 示 『什 麼 j 的常  

用 字 ，但 是 在 主 前 二 千 年 前 此 種 用 法 卻 已  

爲 人 所 知 。 UT 19 : no, 1504中 就 列 出 幾  

次 的 用 法 ，包 括 針 對 人 的 「誰 j 
以 及 針 對 琪 的 「什 麼 』 。看 來 r 什  

麼 J 是 閃 語 中 一 個 通 俗 的 字 ，而 不 是 一 個  

通 行 的 語 源 。 （見  Huffmon Herbert B.， 

A m o r  it e P ersonal N a m es in the M a r i T ex ts , 
Johns Hopkins，1965, 頁  103, 231 〇 ) 
參 考 害 目 ：TDNT, IV，pp. 462-65 .

G. L. C.

1211 ip 竪 琴 弦 （詩 一 五 〇 4 )

從 מן 1212 、出 自 於 、從  出

來 、超 過 、太多

這 個 常 用 的 前 置 詞 在 亞 蘭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斑 有 同 源 字 ，可 是 卻 沒 有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表 達 『從 j 的 意 思 是  

用 前 匮 詞 6 和 / 。在 形 式 上 י 這 前 置 詞 通  

常 緊 貼 著 其 名 詞 而 子 音 ΛΖ被 同 化 ，下 一 個  

子 音 則 重 覆 （如 果 它 不 是 喉 音 的 話 ） 。當 

它 和 輕 的 代 名 詞 字 尾 （編 按 ：字 尾 爲 『子  

音 ―母 音 J 或 「子 音 一 空 點 （ shewa ) J 者  

稱 爲 輕 字 尾 ，如 下 例 中 之 71Ϊ) י 通 常 它 也  

會 Μ 覆 一 次 〔例 ： 從 我 J 
( from me ) 〕 °

道 許 多 的 用 法 大 致 上 可 以 簡 略 分 類 如  

下 י 但 翻 譯 時 可 加 上 一 些 細 微 的 差 別 。

1 .  從 。和 表 示 動 作 和 分 離 的 励 詞 連  

用 ；從 ……去 ，或 從 ……離 開 ，即 不 在 其  

中 （ without ) ; 或 指 從 某 點 或 某 個 方 向 離  

開 ，那 就 可 能 會 有 下 列 情 形 ：在 東 方 或 在  

城 旁 。

2 .  和 別 的 励 詞 連 用 ，則 表 示 出 自 ，比  

如 說 出 自 埃 及 。另 外 也 用 來 指 某 些 東 西 的  

原 料 （由 它 作 成 ） 。與 此 相 連 的 用 法 有 發  

生 的 原 因 ，例 如 ：因 聲 而 震 動 י 或 因 犯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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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3 ה  נ מ  (m a n a )

的 緣 故 。

3 · 表 示 部 分 的 mz>1 : 他 傘 了 其 中 的 一  

些 י 或 者 是 他 傘 了 其 中 的 一 個 。道 最 後 的  

一 個 成 爲 任 何 一 個 或 一 根 頭 髮 等 等 。

4 .  時 間 方 面 則 通 常 表 示 從 甚 麼 時 候  

( 開 始 ）的 患 思 ，比 如 說 從 古 時 候 。 Γ從

古 老 的 J ( from  o f  old ) 可 指 古 時 而 言 。

5. 常 用 於 比 較 י 表 示 超 過 、以 

上 、之 上 等 、有 時 也 表 示 太 多 、太 大 。

6 .  本 字 也 可 以 加 在 不 定 詞 前 面 י 如 此  

便 有 原 因 或 結 果 之 意 ：因 爲 他 知 道 י 所 以  

他 也 不 給 。如 果 to b e 的 意 思 非 常 明 顯 而  

省 略  * 那 麼  from  being king 即 是  no t to 
be king י 也 就 是 『不 （ #  ) 當 王 j 之 意  

了  〇
和 其 他 的 希 伯 來 前 置 詞 一 樣 m י i n 也  

時 常 和 別 的 字 結 合 。當 m i n 加 上 時  י
字 面 上 的 意 思 是 ：從  到 ，或 說 包 括 這

和 那 的 意 思 。m i w 和 『 和 J 
( with ) ，和 / 『去 J ( to  ) 都 連 用 。有 時  

候 當 / 放 在 前 面 時 י 它 贸 際 上 就 失 去 它 原  

有 語 氣 而 只 剩 下 『當 j  ( when ) 的 窓 思 ， 

意 即 從 那 時 候 開 始 ； tim e from  w h e n 。

在 希 伯 來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斑 ，6 和 / 都  

含 有 ^ 從 』的 意 思 。很 有 趣 的 是 在 撒 下 廿  

二 1 4 『耶 和 華 從 天 上 打 雷 j 用 m i n ，而  

詩 十 八 1 3 衷 的 平 行 句 則 用 Z7，可 是 兩 節 之  

後 情 況 正 好 相 反 。N. S a r n a 評 註 說 Z7和  

m i n 如 此 的 用 法 י 在 烏 加 列 文 還 沒 被 發 現  

之 前 中 世 紀 猶 太 文 法 家 就 是 這 看 法 了  

( “The Interchangeability  o f  the prepo- 
sitions Beth and M in in Biblical H ebrew ，” 
JBL 78: 3 1 0 - 1 6 ) 。 雖 然  D ah o o d  推 想  

m i n 可 有 「在 孩 面 j 的 意 思 ，這 點 並 不 像  

上 面 的 現 象 那 麼 明 確 （A B， III，pp. 
395—96 ) 0

R. L. H.

仰 （ m gnj 見  1215a
ה נ גי m) ??נ a n ^ n a ) 見  1291.1b

1213 計 算 、數 點 、告 訴 、

指 定 、派 任 、預 備

衍 生 詞

1213a 1 9 部 ןדד 分

1213b ! 镑 קונה 、彌 拿

1213c מ^־ז 計 算 的 數 目

、時 問

1213d tnjD  部 分

1213e 1מ?י־ 數目

1213 f ן1ק  נו  憂 傷

在 Q a l和 N ip h a l中 ，本 字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思 是 計־״ 薜 』 。其 加 強 性 字 幹 則 較 強  

調 指 定 或 派 任 的 意 思 。 和 會 平  

行 出 現 。本 字 根 及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了 約 50 

次 ，而 這 還 不 包 括 亞 蘭 文 的 同 源 字  

或 者 。

本 字 根 在 Q a l和 N ip h a l中 一 般 是 用  

在 各 種 數 目 的 計 算 ，包 括 人 （撒 下 廿  

四 1 ) 、錢 （王 下 十 二 11 ) 、動 物 （耶 卅  

三 13 ) 、星 星 （詩 一 四 七 4 ) 、日 子 （詩  

九 十 12 ) 、豳 沙 （創 十 三 16 ) 等 都 是 這  

麼 計 算 的 ；此 外 ，τη ά η δ也 可 以 用 在 否 定 的  

形 式 當 中 י 如 一 個 不 可 計 盘 的 無 限 大 數 目  

( 例 創 十 三 16 ; 傅 一  15 ) 。

有 兩 次 加 強 性 的 用 法 ：『計 算 j 或  

『指 定 一 個 地 方 』在 簡 單 的 字 幹 中 是 很 明  

顯 的 。赛 五 三 1 2 衷 י 神 僕 被 列 在 罪 犯 之  

中 。在 赛 六 五 1 2 ，先 知 以 Λ/em ·這 個 名 字  

說 了 一 句 雙 關 語 。A/ew/是 命 運 之 神 י 而 神  

預 言 這 些 拜 偶 像 的 人 ，命 定 會 遭 上 帝 快 劍  

懲 治 。

加 強 性 字 幹 通 常 有 指 定 或 註 定 之 意 。 

但 以 理 密 中 有 兩 次 （一  5 ， 10 ) ，約 拿 書  

有 四 次 （一  1 7 ; 四 6 〜8 ) 提 到 無 生 命  

體 —— 但 以 理 的 食 物 、約 拿 的 魚 、瓠 、蟲  

和 熱 風 ，都 是 在 上 帝 的 掌 握 之 下 。但 一  11 
和 代 上 九 2 9 用 η ιά η δ 表 明 人 或 其 他 受 造  

物 被 賦 與 一 些 特 定 的 责 任 。

D ahood  ( / ^ / 抓 ，AB ， X V II ) 根 據 烏  

加 列 文 的 例 子 ，認 爲 詩 六 一  7 中 的 m w和  

伯 七 3 衷 的 /n m v是 Q a l而 不 是 P ie l。可  

是 ，他 只 保 留 了 指 定 之 意 ，沒 有 把 Q a l更  

常 見 的 意 思 「計 算 i 包 括 進 來 。類 似 的 情  

況 是 雖 然 K J V 把 詩 六 八 23 w /W /A 譯 爲  

『同 樣 的 J ( in the sam e ) ( 你 的 腳 喘 在  

血 中 ， 你 狗 的 舌 頭 也 「 同 樣 』 ） ， 

但 A S V 、R S V 則 譯 爲 『 它 們 的 份 J 
( their po rtion י (  視 這 字 來 自 本 字 根 （編  

按 ：中 譯 本 均 與 後 者 相 同 作 「從 其 中 得  

份 J ) °
m d n S 這 種 用 法 可 能 暗 示 命 定 和 數 算 的  

能 力 是 一 個 神 奇 的 能 力 ，尤 其 是 當 計 算 相  

當 大 的 數 目 時 ，我 們 更 感 覺 那 能 力 源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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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而 當 聖 經 提 到 星 星 （詩 一 四 七 4 ) 或  

是 數 算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時 （創 十 三  י ( 16
神 統 管 宇 宙 和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的 角 色 更 是 明  

顯 。以 約 傘 的 經 歷 爲 例 ，它 所 傅 達 的 思 想  

反 映 出 神 的 作 爲 。

這 樣 的 觀 點 說 明 了 代 上 廿 一  1 诞 撒 但  

激 動 大 衛 數 點 以 色 列 人 這 件 琪 。如 果 Γ數  

點 J 琪 贲 上 是 神 的 作 爲 י 那 麼 撒 但 的 介 入  

無 疑 是 想 薄 取 道 無 上 的 特 權 。

〔另 一 方 面 ，根 據 詩 卅 篇 的 標 題 來  

卷 י 這 篇 哀 嘆 詩 可 能 和 獻 殿 的 地 點 有 關 ， 

就 在 這 衷 他 犯 下 數 點 百 姓 之 罪 （參 代 上 廿  

一  1 ) 。在 這 衷 ，大 衛 承 認 他 的 罪 —— 在  

所 思 所 行 上 以 爲 他 不 需 要 主 ： 至־״ 於 我 ， 

凡 事 平 順 ，便 說 ，我 永 不 動 搖 _ ! ( 詩  

卅 6 ) 。另 有 一 個 可 能 是 ，大 衛 之 所 以 有  

罪 不 只 是 因 爲 他 數 點 百 姓 י 而 是 因 他 爲 著  

戰 爭 而 召 集 他 們 ( R . L· H arris， 
M a n — G o d 's  E tern a l Creation^ M oody, 
1971，p. 150—51 ) 0 R . L. H . 〕

所 有 的 衍 生 詞 似 乎 都 反 映 出 數 算 的 槪

念 。 

m a n a
這 個 陰 性 名 詞 把 祭 物 中 要 給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的 上 好 部 分 指 認 出 來 。在 其 他 的 例 子  

當 中 （例 如 哈 拿 、以 斯 帖 、尼 希 米 ） ，

『份 』傅 給 衆 人 象 徵 了 家 族 或 社 群 的 整 體  

性 ，也 強 調 了 施 予 者 對 於 接 受 者 髙 度 的 尊  

重 。

m h n e h  殘

重 燈 的 單 位 。B D B 以 爲 本 字 的 原 意 可  

能 是 另 一 個 已 知 重 蛩 單 位 的 『特 定 部  

分 j 。以 希 伯 來 單 位 來 說 י 這 差 不 多 等 於  

五 十 個 舍 客 勒 （參 出 卅 八 2 5 〜 26 ) 或 是 約  

一 又 四 分 之 一 磅 。結 四 五 1 2 根 據 古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算 法 ，一 個 可 兌 換 六 十 個 舍  

客 勒 ，即 大 約 一 又 二 分 之 一 磅 。除 了 以 西  

結 窗 衷 所 使 用 的 之 外 ，這 個 字 都 用 來 指 金  

或 銀 的 迢 避 。

〔著 名 的 牆 上 手 寫 之 字 是 謎 般 的 me- 
從 ，mewe, fe/ce/，wparj/Ai。伯 沙 撒 王 對 逭 些  

字 很 感 困 惑 ，可 能 並 不 是 因 爲 他 不 馏 得 逭  

些 字 י 而 是 這 些 字 可 以 作 許 多 不 同 的 解  

釋 。這 些 字 可 以 單 單 指 蜇 擞 的 單 位 （即 金  

錢 ） ：一 彌 拿 、一 提 客 勒 （亞 蘭 文 的 舍 客  

勒 ） י 和 （連 接 詞 u 〔和 合 作 Γ 烏 』 〕 ）

較 小 塊 的 （和 合 作 『 法 珥 新 』 ，亞 蘭  

文 〔和 合 作 「毘 勒 斯 』 ，見 2 9 4 5 a〕 
的 複 數 ） 。但 這 會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就 字 表  

面 來 爵 可 指 計 箅 、稱 觅 贵 和 分 配 的 人 ，而  

煅 後 那 個 字 可 能 是 文 字 上 的 技 巧 ，指 那 時  

入 俊 的 波 斯 。一 直 到 但 以 理 爲 伯 沙 撒 王 作  

了 完 整 且 關 乎 他 命 運 的 詮 釋 之 後 ，伯 沙 撒  

王 才 不 再 铌 得 神 秘 和 懷 怕 。參 照 Z P E B 中 

D· J· W isem an 爲 的  M ene, mene, tekel 
uparsin  — 文 和  ί? } 目 ，IV, 184—5· R_ L·
η נ ״ .

部 分

B D B 認 爲 本 字 乃 是 晚 期 帶 亞 蘭 文 味 道  

的 字 י 可 是 /W2/A在 烏 加 列 文 的 作 品 裹 卻  

被 指 認 爲 祭 品 的 一 『部 分 j 。R S V 把 代 下  

卅 一  3 衷 王 的 譯 作 Γ 他 獻 祭 的 Γ 貢  

物 」 （ co n trib u tio n  ) J 。詩 六 三 1 0 則 被  

R S V 意 譯 成 「被 野 狗 所 吃 （的 獵 物 ） j 。 

此 處 的 禱 吿 不 只 是 要 惡 人 死 無 葬 身 之 地 ， 

更 是 禱 吿 叫 惡 人 像 祭 物 一 樣 獻 給 猛 默 呑  

吃 。

T/Ι,Τΐί 數目

這 是 聖 經 中 僅 出 現 一 次 的 字 ，在 赛 六  

五 1 1 ，K J V 認 爲 從 來 י 而  

譯 此 段 爲  B ut ye are  they tha t forsake the 
L ord , th a t forget m y holy m ountain , tha t 
p repare  a  tab le  fo r tha t troop , th a t furnish 
the d rink  offering iin to  th a t num ber ( 邊 註  

爲  a  tab le  for G a d  drink  offering to
M eni ) 。另 外 ，A S V 和 R S V 則 把 此 二 字  

譯 成 專 有 名 詞 「運 氣 j  ( F o rtune  ) 和 「命  

運  j  ( D estiny ) ， 而  Jerusalem  Bible 貝(1 
直 譯 爲 0 a d 和 M eni ( 和 合 ：『時 運 J 和  

『天 命 』 ；呂 本 ：「迦 得 神 j  ; 現 代 ：

「迦 狄 和 米 尼 —— 所 謂 幸 運 和 命 運 之  

神 J ) °
儘 管 基 本 上 聖 經 所 要 表 達 的 已 夠 明  

確 —— 以 色 列 民 背 棄 耶 和 華 י 祭 拜 偶 像  י
心 與 蒙 昧 ，偏 離 正 路 ，不 認 識 眞 神 י 但 此  

二 者 到 底 所 指 爲 何 則 衆 說 紛 芸 。有 些 人 認  

爲 以 上 二 神 是 指 太 陽 和 月 亮 （ LX X  
和 7 ^ /2泛） ，乃 埃 及 四 個 統 管 人  

們 生 育 之 神 其 中 的 二 位 ：此 外 ，還 有 些 人  

以 爲 可 能 是 兩 個 行 星 ，通 常 認 爲 是 木 星 和  

金 星 ， 巴 比 倫 人 視 之 爲 瑪 爾 杜 克 神  

( Ma r duk י  牮 管 該 城 命 運 的 神 ） י 以 及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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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他 爾 神 （I s h ta r，雜 管 收 成 的 女 神 ）來 敬  

拜 。

這 兩 個 名 字 都 出 現 在 馬 里 文 獻 中 ，其  

中 的 m « 似 乎 和 一 葱 爲 r 愛 J 的 字 根 有  

關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有 由 意 爲 『被 削 弱 j 或  

降 低 J 的 字 根 衍 變 來 的 人 名 W  出 

現 °
這 些 論 調 和 木 星 、月 亮 都 相 合 י 兩 者  

都 是 不 定 而 善 變 的 星 球 。

參 考 咨 目 ：A lexander， Joseph A ddison, 
C om m entary  on the Prophecies o f  Isa iah  י
Z ondervan， 1953, pp. 4 4 5 4 7 ־ ־ . Delitzsch, 
F ranz， Isa iah， I I， E erdm ans， 1950 pp. 
4 8 2 8 5 M .־־־ uilenberg, Jam es， “ Exegesis: 
Isaiah 40—66” in IB, G ordon , C. H. U T  
19: nos. 1496， 1502, 561， 571. HufTmon, 
H erbert B.. A m o rite  P ersonal N am es in the 
M a ri T ex t, Johns H opkins, 1965, pp. 179, 
231.

G· L· C·

71_ הג  吻מנ ） 見  1309a
見  1316b 

ד מנו  rmanSrf) 見  1319c 
見 ן?נוח  1323e
מנוו  〈τηδηδη) 見  1213f 
ס מנו  見  1327a
ר מנו  見  1361a

ה ״〜 ר מנו ― 吻 見  1333c 
ר מנז  見  1340d

爲 מנח 1214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14a 1מנחה 燔 祭 、獻

祭 、禮 物 、供 物 、祭 性

學 者 對 於 m i r ^ a 的 字 根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有 人 認 爲 這 個 陰 性 名 詞 源 自 一 個 勋 詞  

性 字 根 引 導 J 。不 過 大 多 數 都 假 定  

它 源 自 一 丨 固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1 給 予 』 。 

阿 拉 伯 文 有 専 門 的 ‘ 意 Γ 借 給 某  

人 某 些 東 西 J ί 例 如 母 駱 駝 、山 羊 、綿  

羊 、一 包 土 ）一 段 時 日 ，好 使 借 的 人 可 以  

免 赀 使 用 這 些 借 贷 之 物 所 產 生 的 利 （例 如  

所 生 的 後 代 、奶 、收 成 等 ） ，然 後 再 把 原  

物 歸 還 給 主 人 。道 些 產 物 就 成 了 白 白 得 來  

的 禮 物 。S n a i th 認 爲 在 烏 加 列 文 狻 沒 有 這  

個 字 ，不 過 U T  19 : no. 1 5 0 0認 爲 可 能  

AW7/z至 少 在 一 個 進 貢 名 單 中 出 現 過 一 次 （

Text 137 : 3 8 ，不 是 如 U T 所 引 的 137 : 
28 ) 。還 有 一 處 在 亞 傘 特 神 / 巴 力 神 的 故  

事 （A n a th /B a a l C y c le，編 按 ：參  A N E T  
pp. 129 f f · ) 和 Γ 贡 物 j 以 平 行 的 結 柳 出 現  

( AisWUS no, 1597 “ gift,” “ tribu te”
) °

在 非 宗 敎 性 的 情 況 下 ，本 字 是 用 於 獻  

給 上 級 之 禮 י 尤 其 是 獻 給 皇 上 ，以 表 示 尊  

敬 和 服 從 之 意 。撒 上 十 2 7 ，以 色 列 民 輕 視  

掃 羅 ，「沒 有 送 他 禮 物 （ miwAfl ) J ，他 們  

不 認 他 爲 新 王 。然 後 ，在 王 上 23 2 1 〔 Η  5 : 
1 〕 ’所 羅 門 接 受 他 所 統 管 的 諸 國 的 進 貢  

( m in h a  ) 。 （ L X X  以  c/dron 表 示  m inh&  
多 達 3 0 次 上 下 ） 。作 此 意 的 例 子 尙 有 許 ^  

處 ， 如 王 下 十 25 ; 王 下 八 8 〜 9  ; 十  

七 4  ; 廿 12 ; 赛 卅 九 1 。

本 字 宗 敎 上 的 用 法 也 是 從 一 般 之 用 法  

而 來 的 。m inA S特 別 是 指 穀 物 之 禮 物 ，可  

是 S n a i th 說 旣 然 m in + S 的 原 意 是 指 禮 物  

或 贡 物 ，所 以 大 致 上 ^ 1可 以 此 意 用 於 獻  

祭 ，這 似 乎 也 沒 錯 。在 這 方 面 特 別 有 趣 的  

— 點 是 和 z A # 在 撒 上 二 29 : 三  

Μ 以 及 出 S 在 赛 十 λ  2 1 時 的 差 別 ， 

和 δ״ / ό 在 耶 十 四 1 2 和 詩 廿 3 中 的 差 別 ， 

和 ·s/w/em在 摩 五 2 2 與 的 差 異 。試 參 較 創  

四 3 〜4 。 〔亞 伯 和 該 隱 都 向 上 帝 獻 上 m in- 
%  ( 創 四 4 〜 5 ) ，但 亞 伯 把 動 物 中 上 好  

^ 獻 給 主 י 表 現 出 討 主 喜 悅 的 誠 心 之 舉 ， 

而 該 隱 只 是 拿 地 裏 的 出 產 爲 ，上 帝  

拒 絕 他 這 種 形 式 上 的 獻 祭 。該 隱 ^ 有 眞 正  

誠 心 的 順 服 （須 注 意 他 的 祭 物 是 不 流 血  

的 ） י 這 最 後 表 現 在 他 的 罪 行 中 （創 四 7 
f· ) 。R. L· H . 〕 能 夠 如 此 用 表 示 本  

字 並 不 只 是 特 定 用 在 ^ 動 物 的 祭 。

利 二 1〜 1 6 和 六 14〜2 3 〔 H 7 — 1 6〕 

爲 素 祭 下 了 定 義 。素 祭 可 以 是 禾 捆 中 初 熟  

的 禾 穂 、烘 乾 而 大 略 打 碎 的 穂 子 再 磨 成 麵  

粉 （只 有 小 麥 是 如 此 ；大 麥 則 似 乎 是 「疑  

恨 的 素 祭 J 所 奪 用 ，見 民 五 1 5 ， 25 ) ，或  

作 成 麵 包 或 餅 在 爐 中 烤 或 者 在 油 中 煎 。作  

好 的 m m + a也 要 加 上 鹽 和 乳 香 ，但 不 加 麵  

酵 ，不 加 * 糖 。

是 聖 潔 的 祭 י 每 早 菸 黃 昏 各 獻  

一 次 ，^ 有 祭 司 可 以 吃 ，其 他 來 敬 拜 者 都  

不 可 以 吃 。m i r ^ a 不 特 別 有 臜 罪 的 意 思  י
但 確 定 有 平 息 ^ 怒 氣 的 葱 思 。獻 上 地 掇 新  

的 出 產 和 一 般 發 過 酵 的 餅 是 表 示 神 的 子 民  

向 天 地 之 主 獻 上 全 身 全 心 （利 廿 三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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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窨 目 ■· D river, G w R ，״ “Three 
Technical Term s in the P an ta teuch” JSS 
1: 97—105. Pedersen, Johannes, Israe l · I ts  
L ife  a n d  Culture, vols. I l l  and IV, 2d ed. 
Oxford: U niversity Press 1959, pp. 330, 
354, 368, 417f. G ray , G eorge Buchanan, 
Sacrifice  in the O ld  T estam en t, Oxford 
C larendon Press, 1925, pp. 1 3 4 7 ־־־ 17י  , 
398 — 402· K aufm an Yehezkel, The  
Religion o f  Israel, U niversity o f  Chicago 
Press, 1960, pp. 1 1 0 -1 1 5 . K raus, H ans- 
Joachim , W orship in Israel, Jo h n  K nox, 
1966, pp. 112—118· R ichardson，TW B, pp. 
206 —208. Snaith  N orm an  H ., “ Sacrifices 
in the Old T e s t a m e n t V T  7: 308— 17·
deVaux, R oland, A I, M cG raw , pp. 225, 
4 1 6 -2 2 .

G. L. C.

ה ח מנ  見  1323f
מני  (m en t)  k  1213 
ה ל מנ  見  1370a

מנו 1215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15a מו  部 分 （詩 四 五

9 )

1216 ע  מנ  ^ 保 留 、 忍 住 、 節

制 、否 想 、防 止 、禁 止 、妨 礙

本 字 只 出 現 於 簡 單 的 字 幹 （編 按 ：指  

( ^ 1 和 N ip h a l) ，大 多 數 是 意 味 制 止 事 情  

發 生 的 權 力 或 能 力 ，推 到 極 致 是 屬 於 神 和  

祂 的 代 表 的 。

所 以 說 是 神 使 人 不 生 育 （創 卅 2 ) , 
是 祂 使 雨 不 降 下 （摩 四 7 ) 。這 乃 是 因 著  

人 的 罪 ’ 所 以 神 不 把 這 些 好 處 賜 給 人 （耶  

五 25 ) ，然 而 祂 卻 絕 不 留 下 一 樣 好 處 不 給  

正 直 的 人 （詩 八 四 η  ) 。同 時 祂 也 未 笛 不  

應 允 公 義 的 王 的 心 願 （詩 二 一 2 ) 。

有 智 慈 的 人 絕 不 會 留 住 食 物 或 好 東 西  

而 不 分 給 窮 人 和 那 些 應 得 的 人 （熵 十

— 20 ; 三 27 ; 伯 廿 二 7 ; 卅 一  16 ) ，也

不 會 不 指 示 並 管 敎 小 孩 （箴 廿 三 13 ) 。

G. L. C.

ל עי הנ  見  1383c
( m in €a l)  M  1383d

ם מי ע מנ  見  1384d
見  1328a 

ה?זל־2מ  見  1412d

m) מ^שה 217^ fna8h8heh) 與拿西

本 字 出 現 在 創 四 一  5 1 ，一 般 認 爲 是 從  

( ηο·1428 ) 的 P ie l衍 生 而 來 的 ，意  

思 等 於 Γ 使 之 忘 記 』 。本 字 是 四 個 人 的 名  

字 ，也 是 一 個 地 域 的 地 名 。 （第 五 個 人 很  

明 顯 的 是 『摩 西 』 ，而 文 士 把 士 十 八 3〇〜 

3 1 襄 的 w 和 Μ 中 間 多 加 一 個 位 歷 略 高 的  

מ י 顯 然 是 企 圖 不 要 把 如 此 好 的 一 個 名 字 和  

住 在 但 地 拜 偶 像 的 祭 司 連 在 一 起 。 ） （編  

按 ：中 譯 無 此 問 題 ，均 作 『摩 西 』 ） 。

瑪 傘 西 是 約 瑟 的 長 子 。他 和 他 的 弟 弟  

以 法 蓮 代 替 約 瑟 和 利 未 而 取 得 十 二 支 派 共  

同 分 配 應 許 之 地 的 領 土 權 。瑪 拿 西 的 生  

平 ’ 在 舊 約 斑 除 了 提 起 他 生 了 兒 子 瑪 吉 ， 

其 他 一 片 空 白 。 〔須 注 意 創 四 八 5 〜 2 0 記  

戟 的 儀 式 裹 ，雅 各 合 法 地 收 孫 子 瑪 拿 西 和  

以 法 蓮 作 爲 自 己 的 兒 子 。因 此 ，這 兩 個 人  

的 後 裔 就 成 爲 以 色 列 的 兩 個 支 派 。這 樣 的  

收 赉 使 我 們 想 到 努 斯 的 法 律 。 K  L. H . 〕 

從 瑪 翕 西 傅 下 來 的 這 個 大 支 派 佔 了 應  

許 地 的 兩 部 分 ，一 處 是 雅 博 河 和 雅 穆  

( Y a r m u k  ) 河 中 間 約 但 河 外 之 基 列 地 ，另 

一 處 是 示 劍 以 北 直 到 迦 密 山 和 他 泊 山 之  

地 ，包 括 了 米 吉 多 的 戰 略 據 點 和 大 半 個 以  

斯 得 倫 山 谷 （ E sdraelon Valley ) 的 肥 沃  

地 〇

猶 大 國 有 一 位 王 也 叫 瑪 拿 西 ，他 是 希  

西 家 王 的 兒 子 י 亞 們 的 父 親 ，他 作 王 達 五  

十 五 年 （主 前 6 9 6 〜6 4 2  ) 。作 王 的 前 十  

年 ，他 和 他 的 父 王 一 同 執 政 。在 一 份 名 之  

爲 prism  B 的 屬 國 名 單 中 ，被 視 爲 亞 述 王  

以 撒 哈 頓 的 忠 實 臣 民 （A N E T 頁 2 9 1 ，參  

代 下 卅 三 11 ) ，同 時 他 也 把 異 敎 崇 拜 引 進  

猶 大 （王 下 二 一 ） 。雖 然 代 下 卅 三 1 2 〜1 3  
表 示 他 在 放 逐 亞 述 一 段 時 期 後 即 悔 改 ，可  

是 他 已 成 爲 罪 惡 的 典 型 例 子 ，爲 猶 大 地 招  

來 審 判 。目 前 爲 止 關 於 這 一 點 還 沒 有 聖 經  

以 外 的 證 據 。

另 有 兩 個 名 叫 瑪 傘 西 的 以 色 列 人 ，分  

別 記 載 於 拉 十 30 3 3 他，י  們 都 討 外 國 妻  

子 〇

G. 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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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0 ד  ה מ  (m a 8 a k )

ת，ק?נ  ~ ι·η α ί) 見  1213d

贡 ?(ם 1218 物 、屬 國 、徵 集 、工

頭 、被 打 敗 的 、受 挫 的

雖 然 有 人 嘗 試 從 Γ 溶 化 、越 來  

越 衰 弱 J 推 出 的 字 根 ，可 是 尙 無 人 ®  
的 曉 得 本 字 的 字 根 是 甚 麼 。可 能 赘 卅 一  8 
有 些 關 連 （K J V 作 d isc o m fite d使 挫 折 ； 

邊 註 作  be for m elting 或  tribu te  ) ，或 是  

一 般 槪 念 與 י 納 贡 的 即 是 『弱 者 』 。K B 引 

用 埃 及 文 搬 運 者 j 。

本 字 出 現 2 3 次 י 除 三 次 外 （赛 卅  

一  8 : 哀 一  1 ; 斯 十 1 ) 都 出 現 在 早 期 文  

字 記 載 上 。

這 些 服 勞 役 的 圆 體 並 不 是 出 於 自 願 ， 

而 是 被 強 迫 的 ，不 計 酬 的 替 較 髙 榴 勢 出 勞  

力 或 其 它 服 務 ，包 括 地 主 、君 王 或 是 外 來  

的 統 治 者 （出 一  11 ; 斯 十 丨 ；哀 一  1 ) 。 

創 四 九 י 15 雅 各 祝 福 以 薩 迦 י 稱 他 爲 Γ 服  

苦 的 僕 人 』 。以 色 列 人 在 埃 及 的 時 候 ，就  

是 處 於 這 種 景 況 當 中 。

以 色 列 人 征 服 迦 南 人 後 便 以 叫 他 們 服  

苦 差 （；w a s，例 申 廿 十 11 ; 窗 十 六 10 ; 十  

七 13 ) 來 制 伏 他 們 。大 衛 當 朝 的 時 候 設 立  

了 一 個 部 門 是 專 門 管 理 服 苦 的 奴 隸 的 （撒  

下 廿 24 ) 。

所 羅 門 維 權 期 間 ，77105的 範 圍 已 擴 大  

至 以 色 列 民 、外 國 人 和 戰 爭 的 俘 虜 （王 上  

五 13〜 1 4 〔 ^ ^ 7  — 2 8 〕以 及 歷 代 志 中 的 平  

行 經 文 ；但 比 較 王 上 九 22 ) 。這 些 人 力 所  

羅 門 都 用 在 大 規 模 的 興 建 計 劃 琪 （王 上 九  

15 ) 。這 件 事 得 罪 不 少 人 ，令 人 生 厭 ，而  

耶 羅 波 安 拒 絕 調 整 這 件 琪 ，直 接 導 致 十 個  

支 派 離 去 建 立 北 國 。

參 考 害 目 ：M endelsohn，I·， “O n Corvee 
L abor in A ncient C anaan  and  Israel,״ 
BASOR 167: 3 1 3 5 ， .־־* “ State Slavery
in A ncient Palestine ，’’ BA SO R 85: 14— 
17·

G. L. C.

見  1223a 
ב5מ  見  1456c

見  1462c 
見  1462d 

見 ©?ד  875g
רוו סד מ  (m ie d v s w )見  1467c

1219 * 9 9 ה  ( m d s a ) 融 化 、 落 解 傲

以 H i p h i l出 現  。/71办5 可 能  

是 W0SOS的 副 型

ה פ מ 疒 饥 似 说 ^ 見 1223b 
ה סו מ  見  1472b
^ נ^סוקה s & k a j  M  1475a 
9 見 םח  1374a

1220 ) מסזי  m d s a k ) 混 合 、掺 雜

衍 生 詞

1 2 2 0 a 竹 网  (m e se k )、:乳合物

1220b 1ר ם מ מ  ( m i m s d J c )奥 祭 ~ 、 

混 合 調 製 的 酒

本 勋 詞 只 出 現 過 五 次 ，其 衍 生 詞 則 分  

別 出 現 一 次 ，和 二 次 。烏 加 列 文 也 被 確 認  

有 此 字 根 （U T ， 19 ·· no. 1509 ) 。和 一 些 較  

少 使 用 的 字 粲 一 樣 ，本 字 的 一 般 意 思 由 上  

下 文 溶 是 很 明 顯 的 ，可 是 作 者 確 寶 想 表 達  

的 意 思 爲 何 就 衆 說 紛 芸 了 。這 組 竽 已 被 認  

爲 可 分 成 兩 大 類 。

五 個 的 用 法 衷 面 ，有 四 個 和  

Γ喝 酒 J 有 關 （少吵/« Γ酒 j ，蔵 九  י 5 ; 2
״ 烈־ 酒 』或 ״ 啤־ 酒 j ，赛 五 22 ;
1" 飮 料 』 、 1" 茶 點 』 ，詩 一 〇 

二 9 ) 。根 據 赛 十 九 י 14 神 把 「乖 謬 的  

靈  J ( 混 亂 的 靈 ， spirit o f  confusion, 編  

按 ）攙 入 埃 及 י 使 它 像 醉 漢 一 樣 的 醉 步 蹣  

跚 °

m eseA :混 合 物 （詩 七 五 8 ··混 合 均 句 的  

酒 ）

奠 祭 、混 合 酒 （調 和 酒 ） 、香 

酒 （ spiced wine ; N EB ) 、奠 酒 （箴 廿 三  

30 ; 赛 六 五 11 )
傅 統 上 這 些 名 稱 都 指 某 種 混 合 酒 י 尤  

其 煶 加 上 香 料 或 是 蜂 蜜 的 酒 （例 如 『鷄 尾  

酒  J ， W illiam M cK ane, 頁  393
。當 然 這 犯 了 年 代 上 的 錯 誤 י 因 鷄 尾 酒 是  

蒸 餾 酒 和 其 他 混 合 所 成 的 ，而 中 世 紀 阿 拉  

伯 人 尙 未 發 現 蒸 餾 法 以 前 ，並 沒 有 髙 酒 精  

濃 度 的 酒 ） 。在 馬 加 比 下 十 五 3 9 提 到 以 水  

稀 釋 之 事 （ 參 較 太 廿 七 3 4 ; 可 十  

五 23 ) 。 赛 六 五 י 11 以 給 M eni ( 見  

1213e ) 的 調־״ 和 酒 」和 爲 時 運 神 設 的 獻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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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1  ]JpD p ( m is k e n )

筵 席 相 對 。箴 九 2 ， י 5 智 慧 邀 請 人 赴 他 的  

筵 席 ，道 一 處 也 出 現 與 獻 祭 的 詞 彙 平 行 情  

形 。

除 了 箴 言 斑 的 這 兩 種 用 法 י 其 他 三 者  

都 是 指 負 面 的 葱 思 —— 酒 鬼 的 恐 拙 ，和 神  

無 可 制 止 的 怒 氣 傾 倒 在 惡 人 身 上 。

F. Delitzsch ( Is a ia h  I, p. 361 ) 把  

譯 爲 |" 傾 倒 而 出 <1 。 D ahood  ( 户似■ 
Ims ) ίΡ  R. Ββ Υ. Scott ( Proverbs^ ΑΒ, 
X V III，ρ. 2 4 ) 皆 從 之 ° Γ 倒 出 J 或 Γ倒  

空 J 這 兩 個 意 思 充 分 表 達 了 這 些 字 全 部 八  

種 用 法 的 涵 意 。

G. L. C.

广饥加从·） 見 1492a
ה ^ פ מ  見  1375c, 1376a

ן 1221 ג ס מ  貧 窮 、窮人

本 字 僅 見 於 傅 四 13 ; 九 15〜 1 6 。有  

些 學 者 推 論 說 赛 四 十 2 0 的 和 申  

八 9 的 是 馬 所 拉 文 士 標 母 音 有  

誤 所 致 ，它 們 應 該 和 有 關 。同 樣  

的 ，有 些 學 者 認 爲 ( 1 4 9 4 a) 也  

是 同 樣 的 字 。此 字 可 能 是 外 來 字 י 試 比 較  

亞 喀 得 文 義 大 利 文 和 法 文 衷 也  

都 借 用 了 阿 拉 伯 文 m / A / n 『農 夫 』 。

雖 然 由 傅 四 1 3 衷 君 王 和 窮 人 的 對 比 可  

明 顯 卷 出 - 般־ 的 意 思 ，可 是 由 於 這  

個 字 的 用 法 很 少 ，要 對 本 字 精 確 的 意 義 有  

所 定 論 就 不 容 易 了 。L X X 稍 有 助 益 。希 臘  

文 ；7 ^ 2 ^ 用 來 指 那 些 家 無 恆 產 的 人 י 這 些  

人 必 須 工 作 謀 生 。 ז 富 有 』 的 人  

( 尸/吵 / a s ) 不 馄 工 作 卻 可 倚 賴 他 的 收 入 過  

曰 子 。傅 道 窬 就 是 作 出 逭 樣 的 區 分 。通 常  

這 兩 個 階 級 的 人 其 分 界 並 不 明 顯 。不 過 ， 

在 另 一 方 面 7/ dcA/י  as卻 是 指 窮 困 的 乞  

丐  個 很 窮 卻 又 無 工 作 的 人 。這 一 等

人 和 希 臘 文 / ^ « ^ 所 指 的 人 之 間 就 有 很 明  

顯 的 界 線 。太 五 3 說 明 一 個 人 Γ趣 衷 贫  

窮 』 ，他 就 是 屣 靈 的 乞 丐 —— 他 們 靈 衷 極  

其 贫 乏 ，無 法 以 自 己 的 力 蛩 得 到 屬 靈 的 好  

處 。不 過 赛 六 六 2 與 的 靈־״ 孩 貧 窮 』是 用  

‘ 加 ？這 個 字 ，並 且 是 指 那 因 神 的 言 語 而 戰  

棘 的 人 。參 考 ’以少如，Ώ«?, ί/αΛ和 成 认 。

參 考 害 目 ：Α Ι，ρρ. 68 —79. G o rd is，R o- 
bert, K oheleth: The M a n  L n d  H is  W orld, 3 
d ed■，1968, p· 243· T D N T ，V I，pp· 885 —

915, 37 —40, 318—32, esp· 319—25.
G . L. C.

ת ו נ ג ס מ  (miaKnbt) M 1494a

1 2 2 2  9 2ק 5 ת1  貧 窮 、 缺 乏

( 申 八 19 )

Γ159® 見 1376b
>ה9ק? ׳( m iiw a j 見  1506d 

ל הסלו  rmcwifii) 見  1506e 
(ppjp rma^mer!־־ 見  1518b

1223 D9!p ( τ η ά 3 α 3 )容 解 、容 化

衍生詞

1223a ם® ("maW 灰 心 （伯 六  14 ) 
1223b r^jp 失望

1123c 1̂ 溶 ןם 掉 （了 ）

由 於 和 都 用 在 類 似 的 情  

況 衷 ，結 合 了 生 理 和 情 緖 上 的 失 望 沮 喪 ， 

而 本 字 的 用 法 出 現 的 並 不 多 י 所 以 很 難 仔  

細 分 辨 這 兩 個 動 詞 形 式 之 差 異 。毫 無 疑 問  

的 ，他 們 是 副 型 。大 多 數 的 情 形 都 由 於 一  

些 外 力 的 緣 故 造 成 這 種 「溶 化 』 ，比 如 對  

統 治 者 的 恐 懼 （撒 下 十 七 10 ) 、對 一 個 更  

強 大 軍 隊 的 恐 懼 （搭 二 11 ··五 1 ) 、聽 到  

壞 消 息 （申 一  28 ; 結 廿 一  7 〔 Η  1 2 〕 ）  י
或 由 於 憂 愁 以 及 害 怕 死 亡 （詩 廿 二 1 4 ) 。

有 幾 次 也 用 來 指 垃 圾 ：那 些 沒  

有 收 集 起 來 在 太 陽 底 下 「融 化 』了 的 嗎  

哪 ，還 有 掃 羅 擊 垮 亞 瑪 力 人 以 後 留 下 「較  

差 的 部 分 』 （撒 上 十 五 9 ) ，這 些 也 都 是  

受 控 制 於 一 個 外 來 的 能 力 之 下 。

有 些 地 方 的 主 要 特 點 是 耶 和 華 顯 現 ， 

顯 明 祂 是 有 能 力 的 神 。祂 一 出 現 ，衆 山 都  

融 化 （詩 九 七 5 ; 赛 卅 四 3 ··彌 一  4  ) ; 
在 祂 面 前 ，离 國 都 變 爲 無 力 （鴻 二 11 ; 士  

十 五 14 ) 。

生 理 的 病 痛 造 成 肉 體 的 消 化 J ( 赛  

十 18 ) ，不 過 ，有 些 註 釋 家 假 設 該 節 中 這  

字 形 的 字 根 爲 「成 爲 有 病 J 。

同 樣 地 ，這 個 解 釋 似 乎 也 適 用 於 詩 五  

八 8 與 頭 的 / e m a ，尤 其 如 果 我 們 認 爲 經  

文 的 異 文 MA:/vv/是 正 確 的 讀 法 （ 即  

以 k 5 ₪ t Γ 被 消 耗 J 代 替 s h a b b y ז  蝴  

牛  J [ 編 按 ：視 ·y/ia/c/ii/ 爲  Α:δ/δΛ 之  sha-

582



1 2 2 6  Jp (7na €a d )

phel 字 幹 ，參  D ah o o d ， / ^ / m  II in AB，頁  

62 ] 。參 較 赛 十 18 · 即 有 Λδ/δΛ和  

平 行 出 現 ） 。

參 考 害 目 ·· M c C a rth y，D ，J·， “ S om e H oly  
W a r V o cab u lary  in  Jo sh u a  2 ，” C B Q  33; 
228 — 30.

G_ L· C.

ע ? »  見  1380a
叩 神 見 1525a 
9 ד פ ם  見  1530a
א פו ס מ  (m is p o 9)  1529a

見  1534d 
ר ^ ס מ 見 1540f

1224 ר  ס מ  ( m ^ a r ) 交給、交 付 、提供

本 動 詞 只 在 舊 約 出 現 過 兩 次 י 都提到

與 米 甸 人 作 戰 （民 卅 一 ）。第一處是第五

節 ：「於是從以色列衆支派中每支派交出

( R S V 作 p ro v id e  ) — 千 人 י 共 一 萬 二 千

人 ’ 帶 著 兵 器 豫 備 打 仗 j 。在這骐的意思

顯 然 是 r 指 派 、分 配 、淸 點 』。有些人根

據 L X X 的 י 提 議 把 希 伯 來

文的  Η̂ >7>?7Λ?7ά·5־νΜ 修 訂 成  。

這 種 改 變 是 沒 有 必 要 的 。第 二 處 在 民 卅 一

ז : 16 這 些 婦 女 ， 因 巴 蘭 的 計 謀 ， 叫以色

列 人 在 毘 珥 的 琪 上 得 （ to  c o m m it ) 罪耶和  

°
特 別 有 趣 的 是 本 字 的 字 根 和 r 馬所  

拉 J 可 能 有 關 連 。馬 所 拉 是 爲 固 定 希 伯 來  

沍 約 聖 經 傅 統 的 分 法 、發音和公開朗誦的  

方 式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一 套 標 點 系 統 。這些工  

作 都 由 稱 爲 馬 所 拉 文 士 的 猶 太 人 在 主  

後 7 0 0 年 至 十 世 紀 末 完 成 的 ；他們住在巴  

比 倫 和 巴 勒 斯 坦 י 說 的 是 亞 蘭 文 。

如 果 馬 所 拉 是 從 m S sa r r 交 付 j 衍生 

出 來 的 ’它指的就是這樣歷代傅接下來之  

物 ，即 舊 約 聖 經 。另有人認爲馬所拉的字  

根 是 Γ 繫 』 י 即 是 被 綁 起 來 、被收  

集 起 來 之 物 ，即附於經文旁的讀經詳細指  

導 。此 外 י 還 有 第 三 種 看 法 認 爲 馬 所 拉 可  

能 是 由 動 詞 饥 如 狀 形 成 ，不過是根據其主  

要 蕋 本 意 義 計־״ 算 』 （B en-^ayy im  ) 。

參 考 會 目 ：Ben-Î־ ayyim，Z .， ^ m asora  
u m a so re tr  LeSorienu 21: 283 92־־־. W ilde- 
boer, G . m sr^  Z A W  29: 73 —74 and 

“ D as V erbum  m sr，’’ ZA W  29: 219 —20

vs” Bacher，W ”  “ A C ontribu tion  to  the 
H istory  o f  the T erm M ״  asso rah ， ,” JQ R  
3: 785 —90 and 44D as Verbum  m s r ,n 
Z A W  29: 2 1 8 -1 9 .

v. p | h .

Ipb 見־·  877b
ם ת，מ  見 141e

1225 ת  פ מ  ( m i s s a t ) 充 分 的 、足 够

本 字 這 樣 的 譯 法 主 要 是 根 據 一 個 常 見  

的 亞 蘭 文 。只 在 舊 約 出 現 過 一 次 ，即 申 十  

六 1 0 r 你 要 照 耶 和 華 你 神 所 賜 你 的 福 ，

Γ 儘 你 所 給 的 ，你 手 自 願 獻 的 祭 的 份 摄 」

( 呂 本 ） ，獻 在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面 前 守 七 七  

節 J 。每 一 位 朝 見 神 的 人 都 要 按 他 所 能 的  

獻 祭 （比 較 同 章 1 7 節 ） 。本 字 的 字 源 不 確  

定 。

V. P. H.

ר9מ תו  見  1551c
ר ת ס מ  (m is ta r ) י מסתר   
(mister^ 見  155 l d ，e

見  l 553f  
ה ^ מ  見  l 5M b

見  l 556h 
ל עג מ  見  156〇

1226  滑 掉 、溜 掉 、洩 露

若 我 們 視 結 一 九 7 之 w’h a ‘0m adi£1是  

η^Λ/m 中 m 和 ״ 位 E 顚 倒 所 致 ，是  

『閃 （ ) 了 他 們 的 腰 j ，而 不 是 r 使  

他 們 的 腰 立 （ 起 來 』而 把 這 一 節 也  

算 進 去 的 話 ，那 麼 Wrf這 個 字 的 字 根 總  

共 在 蘅 約 出 現 了 九 次 י 其 中 四 次 在 詩 篇  

( 十 八 36 = 撒 下 廿 二 37 ; 詩 廿 六 1 ; 卅  

七 31 ; 六 九 2 3 ) ，前 三 個 是 用 在 暗 示 安  

全 的 文 脈 與 （ 『我 的 腳 沒 有 准 跌 j ，原 因  

是 對 上 帝 的 信 心 。箴 言 廿 五 1 9 說 到 一 個  

「破 壞 的 牙 j 和 一 個 「鉼 骨 縫 的 腳 j 。撒  

上 十 五 3 2 又 提 到 亞 甲 Γ 蹣 跚 地 』來 到 大 衛  

面 前 （和 合 ： Γ 歡 歡 喜 喜 的 來 到 他 面  

前 J ) °
參 考 書 目 ：T alm on, S., “ I Sam. xv: 32b. 
A  Case o f  C onflated R eading ，” V T 11: 
4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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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fh) ה ע 1227 מ

V. Ρ . Η.

9! דן̂  見  1567d
m) ?ואדנות a  ·&dannfi”  見  1649a

見  1571a

1227 .% ע ד  ע מ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27a הו מ;ן  內 部 、 內

臟 、心

1227b מז^ה 沙 粒

7̂ 一 這 個 名 詞 總 共 在 舊 約 用 了  32 
次 י 都 以 複 數 型 態 / W ? m 出 現 。K J V 最  

常 保 留 Γ 內 臟 J ( bow els ) 道 個 翻 譯 * 但 

是 尺 5 ¥ 則 選 擇 一 個 較 委 婉 的 譯 法 ’除非  

本字鹧是直接指內臟。

除 了 三 、四 個 例 外 ，本 字 都 和 人 有  

關 ，包 括 男 的 或 女 的 。有 兩 次 和 大 海 怪 有  

關 ，牠 的 肚־״ 子 』成 爲 約 拿 在 地 底 暫 時 的  

居 所 ，也 是 他 求 吿 主 的 地 方 （傘 二 1〜 

2 ) 。還 有 兩 次 是 出 現 在 描 繪 神 情 感 的 片 語  

褒 ：赛 六 三 15 Γ 你 的 熱 心 （g/>2W ) 和 你 大  

能 （ ）的 作 爲 在 那 裒 呢 ；你愛:薛的心  

腸 （ ) 和 憐 调 （ ） 

向 我 們 止 住 了  J ( 參 較 耶 卅 一  2 0 和  

m e *ay 2Ρ ίτό ΐ]  rehem  9araham ennu  ) °
就 像 我 們 所 ^ 過 的 ，本 字 扱 常 用 於 人  

方 面 ，男 女 都 有 。它 可 以 用 在 男 人 ：伯 卅  

27 ( 約 伯 ） ；撒 下 十 六 11 ; 十 七 12 ( 大  

衛 ） ；代 下 廿 一  1 9 ( 約 蘭 ） ；代 下 卅  

二 21 ( 西 拿 基 立 ） ；創 十 五 4  ( 亞 伯  

蘭 ） 。 下 面 這 些 經 節 是 指 女 人 ：詩 七  

一  6 ; 赛 四 九 1 ( 我 的 母 親 ） ；得 一  11 
( 拿 俄 米 ） ；創 廿 五 23 ( 利 百 加 ） 。指 女  

人 時 ， W  ‘ 6Λ和 Γ 子 宮 、肚 子 J 常  

平 行 出 現 。 *
本 字 的 用 法 有 三 個 主 要 的 方 式 。第  

. 一 ，它 可 按 字 面 意 指 一 個 人 的 內 部 器 官 、 

內 臟 、和 爾 。因 此 י 結 三 3 說 神 向 以 西 結  

展 示 一 個 播 卷 ，吿 訴 他 要 把 它 吃 進 「肚 J 
斑 、 臟־״ J 衷 （ ז 肚 腹 J ; 在 此 ‘ Μ 和  

平 行 ） 。比 較 結 七 19 ( 和 平  

行 ） 。在 代 下 廿 一  15 ( 二 次 ） ，18〜 1 9 提  

到 神 使 一 種 可 怕 的 疾 病 臨 到 猶 大 王 約 蘭 ， 

在 他 的 『腸 子 j 衷 ，令 他 痛 苦 不 已 。道 一  

定 是 某 種 肚 腹 之 疾 ，可 能 是 嚴 重 的 赤 痢 ， 

有 可 能 造 成 腸 下 垂 ，也 可 能 沒 有 。

第 二 種 用 法 是 指 男 女 的 生 殖 器

官 。因 此 ，道 就 不 只 是 單 指 消 化 器 官 了 。

( 創 十 五 4  · ·廿 五 23 ··得 一  11 ; 撒 下 十  

六 11 ; 十 七 1 2 ; 代 下 卅 二 21 ; 賽 四  

八  19 ) °
第 三 種 則 是 以 比 喩 和 隱 喩 的 方 式 指 情  

感 之 所 在 。我 們 已 談 到 有 關 上 帝 的 憐 憫  

( 赛 六 三 15 ; 耶 卅 一 20 ) 時 已 經 提 過 這  

一 點 。因 此 י 以 赛 亞 爲 摩 押 哀 吟 的 時 候 ， 

他 全 人 （ τηέ ״ eA ) 以 及 他 的 內 在 （^> 6 ί י 赛  

十 六 11 ) 都 在 顗 抖 。耶 利 米 的 哭 喊 ··『我  

的 肺 腑 阿 ，我 的 肺 腑 阿 《I ( 耶 四 19 ) 。耶  

利 米 哀 歌 的 作 者 也 表 露 了 類 似 的 情 感 （哀  

一  20 ; 二 11 ) 。此 外 ，還 有 大 衛 他 將 神  

的 公 義 藏 在 他 的 『心 衷 J ( 詩 四 十 10 ) 。 

新 娘 向 她 的 愛 人 表 示 愛 意 也 是 用 這 個 字  

( 歌 五 4 ) 。

順 便 一 提 的 就 是 新 約 也 繼 續 延 用 了 這  

個 比 喩 性 的 說 法 י 如 『存 憐 憫 的 心  

( *sp/agr/mo ) 』（西 三 1 2 )  * 和 「所 以 在  

基 督 ?裏 … … 心 中 有 甚 麼 慈 悲 憐 憫 J ( 腓二  

1 ) °
在 古 時 候 更 常 以 隱 喩 的 方 式 來 談 到 生  

理 器 官 希 伯 來 人 以 肝 臟 （ 有 時 母  

音 誤 標 爲 榮 耀 』 ）來 表 示 喜 樂 ， 

腎 臟 （ ) 表 示 愛 情 或 感 情 ，心 臟  

( ) 表 示 感 情 和 思 想 ，而 腹 部 的 器 官  

( ‘i m ) 則 代 表 憐 憫 （ 參 考 各 個 字  

粲 ） 。英 文 多 用 h e a r t來 表 達 以 上 大 多 數  

的 感 覺 י 而 且 h e a r t對 這 些 字 來 說 應 是 不  

錯 的 翻 譯 。當 然 ，希 伯 來 人 用 某 種 器 官 來  

表 達 一 種 感 覺 這 並 不 構 成 問 題 。聖 經 敎 導  

說 憐 憫 是 居 住 在 腹 部 衷 ，就 像 現 代 人 認 爲  

憐 憫 之 心 是 在 胸 中 一 樣 ，沒 有 其 它 的 意  

思 。希 伯 來 人 只 是 反 映 了 普 通 語 言 文 字 的  

用 法 （這 不 是 猶 太 人 獨 創 的 ） ’ 由 此 ’某  

方 面 被 情 感 影 響 的 器 官 便 用 來 代 表 ^ 些 心

靈 情 感 的 狀 態 י 。
V. Ρ . Η.

ג עו !? 見  1575b
עוז מ  見  1578a
見 ק?עוך  1581a

ח עו מ  見  1583b
ר עו מ  見  1588a

1228 是 小 的 、變 小 了 、

缩 小 了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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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0 ל  ע מ  ( m a  fa l)

衍 生 詞

9 小 、少+1228 עטa

本 励 詞 在 舊 約 用 了  2 2 次 ，八 次 

是 Q a l， 一 次 是 Piel ( 傅 十 二 3 ) ，還 

有 1 3 次 是 H iphil ( 變 爲 無 有 、減 少 、縮 

減 ） 。本 字 和 其 反 義 字 治 仏 Γ ( 成 爲 ）多 

(可 數 或 不 可 數 ）/ 大 的 』並 列 的 次 數 之 

多 ，足 以 確 定 本 字 的 意 思 是 「少 j  ( 出 十 

六 17〜 1 8 ; 卅 15 ; 民 廿 六 5 4 ;  卅

。( 三 54 ; 耶 廿 九 6

a Z 小 、少 ‘
在 舊 約 孩 出 現 1 0 1 次 。^1〃〇/甚本的 

意思可從下列經節笤出：創 卅 30  Γ 我 （雅 

各 ）未 來 之 先 ，你 （拉 班 ）所 有 的 很 

我 平 生 的 年 日 又 少 又״ 少־ J : 四 七 9 
苦 j  ; 撒 上 十 四 6 「耶 和 華 使 人 得 勝 不 在 

乎 人 多 （ ) 人 少 j  ; 申 七 7 Γ你們的人 

數 · 在 萬 民 中 是 最 少 的 j  ; 詩 八 5 Γ你叫

他比天使微 ] 、一 點 』等。

"和 連 在 一 起 形 成 U  m r ‘ a/ 
「一 會 兒 j 。這 出 現 了 七 次 ，其 中 六 次‘ 

指 神 對 惡 人 不 再 忍 耐 而 開 始 審 判 他 們 ：詩 

卅 七 10 ; 赛 十 25 : 廿 九 17 · · 耶 五 

( 一  33 ; 該 二 6 。第 七 處 經 文 （出 十 七 4 
是 摩 西 向 神 提 出 抗 議 說 百 姓 r 幾 乎 要 j 以 

a / 前面加上‘ ״מ石 頭 打 他 。我 們 也 發 現 當 7 
疑 問 質 詞 時 便 成 問 句 ，大 多 ^ 是 反 詰 問 

比 如 『你奪י）句 ，且 頻 率 很 髙 （有 九 次 

了我的丈夫還箨小亊麼？ j  ( 創 卅 15 ; 比 

較 民 十 三 18 ; 十 六 9 ， 13 ; 書 廿 二 1 7 等

等）

由 本 字 形 成 的 一 個 常 見 片 語 爲 

‘气/ ，字 意 是 「好 像 很 少 』 （共 1 8 次）。 

^大 多 數 的 情 形 衷 這 個 片 語 都 要 根 據 上 下 

文 來 譯 ，因 此 就 出 現 以 下 的 情 形 ：（1)「再 

久 一 點 、稍 微 久 一 點 、差 不 多 、除 了……

-------; 全 都 』 · ·創 廿 六 10 ; 詩 七 三 2
九 87 ; 箴 五 14 ; ( 2 )「很 快 、馬 上 、即刻 

地 J : 詩 八 一 14 ; 伯 卅 二 22 ; 代下十二 

7(『一 會 兒 』）；詩 二 12 ( 「快 速 

〇—־地 J ) ·· (3) Γ 很 少 、一 把 』 ：詩

。9 五 12 ; 結 十 六 47  ; 赛一

V. Ρ . Η.

〇n a f &f&pa) 見 1606a
ή  1577e קי מ

ל1；ק? י  (m ' ״  ^  見  1230b
見 מעלי  1613a

1229  9 壓 עןו 、擠

本 励 詞 在 舊 約 裏 出 現 了 三 次 ，也 有 可  

能 是 四 次 （參 下 面 結 廿 三 2 1 的 討 論 ） ：（1) 
利 U* 一  24 : Γ ® 子 损 傷 的 （ ) 或 是  

壓 碎 的 （紉 沿 / ) 、或 是 破 裂 的 （治 吻 ） 、 

或 是 割 掉 的 （A:5riV/ ) ，不 可 獻 給 耶 和  

華 J ; 可 能 都 指 著 閱 割 的 方 式 而 言 ；⑵ 撒  

上 二 六 7  : Γ 他 （掃 羅 ）的 槍 在 頭 旁 ， 插  

在 地 上 』 ；⑶ 結 廿 三 3 : r 他 們 在 那 衷 作  

處 女 的 時 候 ，有 人 柿 抱 （ ) 他 們 的  

懷 י 撫 摸 他 們 的 乳 』 。這 是 針 對 耶 路 撒 冷  

和 撒 瑪 利 亞 的 諷 喩 ，描 寫 他 們 和 埃 及 之 來  

往 י 也 包 括 了 跟 他 們 一 起 拜 偶 像 。

結 廿 三 2 比 可 能 比 較 好 的 處 理 方 式 是  

把 前 ( 0 詞 爲 著 ）看 成 是 //w - 
‘dA: ( Q a l不 定 詞 附 屬 形 ）或 者 是

( P ie l的 不 定 詞 附 屬 形 ） ，而 把 Γ 爲著  

你 幼 年 的 胸 j 改 成 「愛撫你的胸懷 j 。

V. Ρ . H.

違 מעל 1230 背 、犯 罪  '  行 事

衍 生 詞

m a ‘a l ) 過犯) א ע 1230a מ
me ‘抑 袍) א קי 1230b כן

都 以 Q a l出יW 共 出 現 了  3 5 次 

現 。最 常 出 現 之 處 是 歷 代 志 下 和 以 西 結 

窬 。所 有 先 知 當 中 ，只有以西結使用了這

。(個 字 （不 算 但 九 7 

差 不 多 全 部 聖 經 衷 提 到 的 maVz/都是 

用 來 指 干 犯 或 違 反 宗 敎 法 律 ，乃是一個有 

意 的 背 叛 行 爲 。被 這 些 犯 罪 者 侵 害 的 是 

神 。如我們下面見到 的 一 個 幾 乎 是 公 式 化 

的 片 語 ‘a i  V7/ 「犯 罪 干 犯 耶 

和 華 j  ( 利 六 2 〔 Η  5 : 2 1 〕；民 五 6 ; 書 

廿 二 31 ; 代 上 十 13 : 代 下 十 二 2 ; 廿六 

16 ;廿 八 1 9 ， 22 ; 卅 7 ) 。它的一個變體 

是 第 一 人 稱 的 ‘a /  W  Μ 『犯千犯我 

: 的 罪 J ( 利 廿 六 40  ; 結 十 四 13 ; 廿 27
。( 26 · 23 九־州 

也有些情 況 本 字 根 的 對 象 不 是י此 外 

神 。有 三 個 這 樣 的 例 子 ：⑴ 箴 十 六 10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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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0 ל  ע / ק  ( m a €a l)

判 之 時 ，他 的 口 ，必 不 差 錯 （ ， ·m ‘a/ )。⑵ 

伯 廿 一 3 4 ( 約 伯 對 那 三 位 安 慰 他 的 朋 友 說 

的 ） ：你 們 對 答 的 話 中 旣 都 錯 謬 ，怎 麼 徒 

然 安 慰 我 呢 ？ （ Pope, in AB, sheer 
f r a u d 「全 是 騙 人 的  j  ; JB，n o n sen se 1" 胡 

2 7。要 精 確 的 掌 握 這 字 י 說 j  ) (3)民 五 12 
) (背 後 的 意 蘊 ，民 數 記 這 幾 節 提 供 

了 最 好 的 線 索 。民 五 1 2 說 ：「人 的 娶 若 有 

( aZ י 13 他 丈 夫 J״（邪 行 （纪 /5  ) 得 罪 

有 人 與 他 行 淫 J 。那 麼 很 明 顯»־ °節 接 著 說 

「得 罪 』就 是 行 琪 不 忠 、違 反 約 定 。以 普 

通 的 話 說 就 是 變 節 或 不 忠 ，英 文 perfidy 
『背 信 』可 能 是 煅 近 於 此 意 的 字。 

有 時 本 字 根 用 在 個 人 或 老 百 姓 不 忠 贺 

的 行 爲 上 ，如 亞 千 （迅 七 1 ; 廿 二 20 ; 代 

上 二 7 ) 。不 過 大 多 數 都 用 來 指 皇 室 權 贵 

(掃 羅 ：代 上 十 1 3 ; 亞 哈 斯 ：代 下 廿 

，八 19 : 廿 九 19 ; 烏 西 雅 ：代 下 廿 六 1 6 
18 ;瑪 傘 西 ：代 下 卅 三 19 ; 西 底 家 ：結 十 

八 2 4 ) 。本 字 煅 常 作 爲 對 以 色 列 民 的 指 

控 ，從 曠 野 時 期 （民 卅 一  1 6 ; 申 卅 二 

51 )，一 直 到 被 擄 後 以 斯 拉 和 尼 希 米 的 時 

代 （拉 十 2 ， 10 ··尼 一  8 ) 。逭 是 猶 大 國 

被 擄 的 原 因 （結 卅 九 23 ; 但 九 7 ) 。有 一 

次 外 邦 的 統 治 者 示 撒 攻 打 耶 路 撒 冷 乃 是 由 

於 以 色 列 的 『過 犯 』 （代 下 十 二 2 ) 。本 

字 只 用 來 形 容 信 徒 、立 約 的 民 對 他 們 的 宗 

以 西 結י主 失 約 ，而 不 是 指 非 信 徒 。因 此 

在 結 十 八 2 4 宣 佈 這 原 則 ：『義 人 若 轉 離 義 

行 而 作 罪 孽 （3 h ，W ) … … 他 必 因 所 犯 的 罪 

(τηά ‘αί  ) 所 行 的 惡 （ ）死 亡 J。

不י舊 約 有 許 多 字 一 來 表 示 罪  

過 7715‘0/ 卻 是 最 常 和 在 片 語 中 平 行 

誤 犯 了 |^  : 有 了 過 犯 J : 利־״例 如י出 現 

五 1 5 ， 21 ; 民 五 6 ; 代 下 卅 三 19 ; 結 十 

四 13 ; 十 八 2 4 。在 L X X 衷 有 不 少 字 是 

用 來 指 ma W 的 。然 而 ，有 趣 的 是 ，在 以 

西 結 窗 與 最 常 用 的 字 是 Γ 干 

罪 』 ，而 以 斯 拉 記 和 尼 希 米 記 所 使 用 的 字 

則 是 1" 不 履 行 〜 偏 行 ■! ( t o  de- 
fau lt， deflect ) 0 歷 代 志 衷 的 譯 詞 則 沒 有 道

樣 的 對 應 型 態。

m a  ‘a l 通犯 

本 名 詞 用 了  2 9 次 ，其 中 2 0 次 爲 励 

詞 的 同 源 受 詞 。因 此 我 們 會 碰 到 如  

此 的 片 語 ：『如 果 有 人 犯 （ Αηδ W  ) 罪 （m«
° ) J

m e‘i / 袍 、斗 蓬 、寬 大 外 衣 、外 套

逭 一 類 的 衣 服 可 指 大 祭 司 所 穿 的 部 分  

禮 服 ，是 蓋 在 以 弗 得 之 上 的 ，就 像 披 肩 中  

間 有 個 洞 ，從 頭 套 進 去 。此 外 ，一 些 有 名  

望 的 人 也 穿 逭 種 袍 子 ：撒 母 耳 ，撒 上 廿 八  

1 4 ( 在 陰 間 穿 這 個 ！ ） ；掃 羅 ，撒 上 廿 四  

5 · ·大 衛 ，代 十 五 27 ; 以 斯 拉 ，拉 九 3 ; 
約 伯 ，伯 一  20 ( 還 有 大 衛 的 女 兒 ，撒 下 十  

三 18 ) 。在 比 喩 上 的 用 法 י 可 比 較 赛 五 九  

17 ; 六 一  10 ; 伯 廿 九 14 ; 詩 一  Ο 九  

2 9 。不 過 m״ ‘? /和 W 兩 者 的 關 係 還 不  

十 分 淸 楚 。有 人 以 爲 可 能 可 以 把 遮 蓋 j  
和 ז 行־ 顼 不 忠 』兩 個 意 思 拉 上 關 係 ，即 偷  

偷 地 或 在 遮 蓋 之 下 犯 罪 ，這 是 從 希 伯 來 文  

行 琪־ 俘 逆 』和 外 衣 J 推 論  

得 來 的 （ Palache ; 見 參 考 轡 目 ） 。

參 考 害 目 ：Palache，J· L. 
on the H ebrew  Lexicon^  Leiden: Brill, 1959, 
esp. p. 10. Porubcan , S-, S in  in the  O ld  
T esta m en t·、A loisana, H erder, 1963, esp. 
pp· 30—31· T H A T，I，pp. 920—21·

V. P. H.

ל ע מ  (m b  €a l) על  י מ  (m a  la l) ה  י ל {；??
見  1624i，j ,  k 

ל ^ מ  ( m a i l e d )  ^  1627e 
ם מק  見  1640c
ד ? ^ מ  (m a  % iriad) י 
(m o 見  1637d， e

ה9מ?{^  (m a  €&masa) M  1643a 
見 מ^מלוים  1644e
m) עו^נה a  4&nehj 9^ ה י נ  (m a  €an&)

見  1650f，1651b
*aj 見  1066f  

{^ד；מ  見  1668a
見  1675d 

見  1675e
(maVigeA) ?ןן{הןה 見  1679a

見  l 684c 
抑 ר 見  1692d

見  1686c，1689b 
m· 見׳)  1704a 

見 1694c 
ת כ ר ע מ  (maTireAei) 見  1694e

ר < I ו

ם מ^ר  (maVirSm) 見  1588d 
1 ^ 9  見  1702c
שה 見 @ןן  1708a

ר1מן ש  見  171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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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 a 8 a א (9 צ 1 מ 2 3 1

n；p1{ l̂p 見  1713e
見 מק^ע  1713b
) ®קח m a p p a h j י מ^ח  (m a p p tia h )  
見  1390a, b
ץ ממי  見  1745a
מ^ל  見  1392b
Π ^ ρ ρ  見  1768c

( m ip la g g a )見  1769d 
ה1ע ^ פ  ~ m p p e /a ) 見  1392d 

( m i p m f ) 見  1774e
見  1778b 

f m i p l ^ J  見  1777b 
ת ל פ מ  見  1392e
”ל ?？ （m i p 見  1792c， b
מ?ץ  (m a p p e s j י מ^ץ  (m a p p a s)
見  1394c， b
ד9 ק ?? 見  1802g
ץ פי מ  (m ip ra s )  K  1827a
|־11 ^押  見  1828
ש ^ מ  見  1831a

見  l 84 l b  
ח ת -̂  ̂ (m ip ta h ) ח  ת פ י מ  (m a p tea h )
見  1854e， f
ו ת פ מ 广7^>诏 匀 見 1858b 

rm h ; 見  1192a

א 1231 ?!? (m —S V  找 到

舊 約 中 約 有 4 5 0 次 用 到 本 字 根 ，大部  

分 是 Q a l字 幹 （G e d e m a n，3 0 6 次 ，但根據  

K o eh le r B a u m g a rtn e r，KB, p. 5536，是 

3 1 0 次 ）。我 們 下 面 會 看 到 ，雖然本字签本  

的 意 思 是 找 到 （L X X 多 作 ) ，不 

過 它 也 有 其 他 層 次 的 窓 思 。本 動 詞 N ip h a l 
出 現  了 141 次 （ G e rlem a n  ) 或  135 次 

( KB ) 。同 樣 的 ，我 們 期 待 的 翻 譯 是 Q al 
的 被 動 式 被 找 到 。不 過 也 會 看 到 像 繫 倒 、 

被 俘 虜 、被 逮 捕 這 樣 的 翻 譯 。當 注 意  

在 L X X 琪 ，_ 化，通 常 就 不 是 譯  

成 而 是 譯 成 諸 如 此類 ן/

的 字 ，即 被 捉 拿 住 。

其 他 語 言 的 例 證 對 此 是 頗 有 助 益 的 。 

希 伯 來 文 的 和 阿 拉 伯 文 之  

( V 達־ז  到 、獲 得 』相 關 （聖 經 亞 蘭 文 與 表  

示 「尋 找 j 的 是 ) ; 也 和 衣 索 比 亞  

文 的 Γ 來 、到 ^  j 相 關 ；而 且 又 和  

烏 加 列 文 的 r 達 到 』相 關 連  

( U T  19: No· 1524 ) 。

這 麼 一 來 ，我 們 似 乎 有 足 夠 理 由 可 說 

所 5— ’在 Q a l 字 幹 其 澈 不 只 爲 找 尋 ，也 爲 

來 到 、相 遇 、到 達 。我 們 可 以 將 之 推 廣， 

說 每 當 τηά— ，用 來 表 示 一 段 尋 找 的 時 間 之 

後 的 結 果 ，那 我 們 就 用 找 到 這 個 翻 譯 。 因 

此 ，就 如 申 四 29  Γ 郡 求 （6% 仍/!) 他 的 時 

就 必 界 見 （ δ  ’ ） j 。比 較 耶 廿י候 

九 13 ; 歌 五 6 。又 比 ^ ]說 是 『當 趁 耶 和 華 

可 尋 找 （ ）的 時 候 尋 找（） 

他 J ; 比 較 ^ 上 廿 八 9 ; 代 下 十 五 2  ; 還 
有 「懇 切 的 等 找 （ ) 我 ， 卻 尋（

。( 28 )不 見 《1 ( 蔵 一 

此 外 ，我 們 還 可 以 加 上 在 另 一 人 眼 中 

討 得 歡 心 （ ) ( 可 指 討 上 帝 或 其 他 伴 侶 

的־ 歡 心 ） ：創 六 8 ; 十 八 3 ; 十 九 19 ; 州 

二 5 ; 卅 三 8 ，1 0 ，1 5 ; 卅 四 1 1 ; 卅 

九 4  ; 四 七 2 5 ， 29 ; 五 十 4 。大 意 顯 然 是 

要 贏 得 人 的 接 納 和 認 可 ，這 樣 的 片 語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4 0 次 左 右。

有 1 2個 例 子 ，作 的 主 詞 ：創 

十 八 2 6 ，2 8 ， 30 ; 四 四 16 ; 申 卅 二 1〇 ; 
耶 廿 三 11 ; 結 廿 二 30 ; 何 九 10 ; 詩十七 

。3 ;八 九 20 ; 伯 卅 三 1〇 ; 尼 九 8 
在 Q a l字 幹 褒 _ a ，還 有 其 他 的 意 

思 如 ：⑴ 達 及 、找 到 ：Y 你 豈 能 盡 情 測 透 

他 們 摸 來 摸 去，־״ ; (全 能 者 _1 ( 伯 七 11 
總 尋 不 到 房 門 j  ( 創 十 九 11 ) ; ⑵ 克 服、 

你 的 手 要 搜 出 你 的 一 切 仇־״：控 制 、遭 遇  

敵 j  ( 詩 二 一 8 ) ; Γ陰 間 的 痛 苦 抓 住

我 遭 遇 患 難 愁1־ ; (六 3--------我 』 （詩

九 143 ) ; ⑶ 發 生 、落 到 ：-------苦 J ( 詩

。(我 們 何 至 遭 遇 這 一 切 事 呢 』 （士 六 1 3 
N ip h a l則 帶 出 一 些 翻 譯 ，如 被 繫 倒、 

被 俘 虜 、被 捉 。因 此 便 有 耶 五 十 24 Γ巴 比 

倫 哪 ，我 爲 你 設 下 網 羅 ，你 不 知 不 覺 被 纏 

住 ；你 被 尋 著 ，也 被 捉 住 （沿户^ )  j ··

( ; 31〜若 被 找 著 J ( 箴 六 3 0.........『賊

賊 若 被 拿 』 （出 廿 二 2 ) 。這 種 情 形 也ז 
出 現 在 使 用 N ip h a l分 詞 （/k2w-m>w.y5，）的 

時 候 。所 以 有 士 廿 4 8 的 Γ所 有 他 ^找 到 的 

人 J 和 「一 切 所 遇 見 的 j 這 兩 個 片 語 較 好 

的 翻 譯 是 「直 到 扱 後 一 個 被 俘 廣 』和 r 所 

有י 被 梢 掠 之 城 _ !。除 了 這 些 專 門 的 用 法 

Γ 有、 ׳通 常 是 //办 在י 5 N iphal與
存 有 』的 同 義 字 、 撒 上 九 8 「我 手 衷 

我 手 與 可 找 到 』 （BDB，־״有 J ，直 譯 是

0 (594b: 2a — f 
參 考 會 目 ：D ahood . M .， “ N orthw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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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מצה 1232 a sa )

Semitic Philology and  Job , 44 in The B ible  
in C urrent C atholic  T houghty ed. J . L. M e 
Kenzie, New Y ork: H erder and H erder, 
1962, pp. 5574־ , esp, p. 57. Iwry, S., 
w h n m s9: “ A Striking V arian t in IQ Ise” in 
T e x tu s  5 :34 ־־ 43י  T H A T , I, pp. 92224־־־.

V. P . H.

י מצב (massab) מ^ב  {mussab)
見  1398c, d(missab&) י מצבה  (ma8seb&)
見  1398f， g

—״מל) ( / )見  1885c

צה9 1232  流 （盡 ） 、喝 盡 、用

完

這 個 励 詞 在 舊 約 喪 總 共 用 了 七 次 י 其

中 四 次 Q a l，而 三 次 是 N ip h a l。有 時 候 這

個 字 描 述 被 獻 之 鳥 在 壇 上 流 出 血 （利

一  15 ; 五 9 ) 或 者 是 從 羊 毛 與 擰 出 水 來

( 士 六  38 ) 。

這 個 動 詞 有 三 次 以 比 喩 方 式 描 述 神 之

仇 敵 喝 盡 了 神 忿 怒 之 杯 ：赛 五 一  17 ; 結 廿

三 34 ; 詩 七 五 8 ， 「哦 ！你 必 喝 這 杯 ，以

致 喝 盡 』 。 D a h o o d 對 這 一 節 修 改 ：

r 哦 ！它 （神 之 杯 ）的 渣 滓 必 要 流 出 ，世

上 罪 惡 的 人 要 喝 盡 至 最 後 一 滴 』 。這 樣 的

改 變 使 馬 所 拉 版 本 ( Q a l主 動 式 ）變

成 ( Q a l被 動 式 ） 。結 廿 三 3 4 後

半 部 指 ^5會 有 怎 樣 的 後 果 臨 到 喝 盡 這 杯 的

惡 人 。當 他 們 覺 得 後 悔 並 對 罪 感 厭 惡 時 ，

他 們 就 把 杯 子 捽 破 ，視 道 杯 爲 他 們 墮 落 之

因 ，並 撕 裂 自 己 的 胸 懷 י 視 胸 懷 爲 藉 以 犯

罪 的 部 位 ，這 是 多 麼 生 動 的 遊 面 啊 ！

這 個 動 詞 最 後 一 次 是 用 在 詩 七 三 1 0 ，

也 是 用 來 描 寫 罪 人 ：「喝 盡 了 極 多 的 水 』

( NIV ) 。意 思 非 常 的 明 顯 ，惡 者 貪 得 無

饜 ，呑 下 大 海 י 卻 不 留 滴 葜 給 別 人 （非 常

有 效 的 誇 大 描 寫 ） 。在 這 斑 י 我 們 不 必 像

D a h o o d 把 這 個 字 和 烏 加 列 文 的 「吸• ·
吩  J 連 在 一 起 （Psa/m.y, in AB ) 。

V. P . Η.

見  1234a，1400a 
見  18bla 

ד1ן 1 צו ， II 見  1885d, e
π 見 ,צ^צודה 1  1885g， i

見  18s7b ה1מןן ן
myaza) 見  1889b) ה^ נזצו

m e8fiqa)) י מצוכןה (masdq) ק צו מ
見  1895d,e 

見  1896a ,מצול
9 見  1898aצור!

見  1400b צרת® ·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ח צ 1233 מ
眉 毛 、前 额 1233 1דד3מןa

1233b (m ia h a)

眉 毛 、前 额  

* ：^赏 名 詞 在 蘅 約 出 現 1 3 次 ，其 中 五 次 

8 [兩 次 ] ， 9 ; 九 י 是 在 以 西 結 逬 （三 7 
4)。本 字 的 語 源 不 確 定 。有 人 提 出 說 這 字 

和 ρ ρ # 「使 明 亮 、閃 耀 』這 動 詞 有 關 

，連 ，· 殖 瘥 根 據 阿 拉 伯 文 Γ 閃 亮 j
9 ♦

早 農 J 和 『前 額 J 之 間 的 關』

祕 推 “ 出 來 的 （ B lau ··簏 參 考 魯 目）。 

最 有 趣 的 用 法 是 在 以 西 結 窖 中 

的 幾 處 \ 以 及 耶 利 米 書 的 一 處 。神 對 以 西 

結 說 （三 7 ) ，原 來 以 色 列 全 家 是 額 堅（ 

hizqd m is a k  ) 心 硬 （qesh& βί> ) 的 人 。所 

k 「額 ― 』可 能 喑 示 著 一 幅 動 物 的 圖 盡， 

一 隻 牛 或 是 一 隻 羊 用 頭 亂 撞 。不 過 ，下 一 

節 逛 （三 8 ) ，神 說 祂 使 先 知 的 額 頭 比 他 

敵 人 的 額 頭 更 堅 硬 。即 神 不 只 讓 以 西 結 如 

他 的 敵 人 一 般 堅 硬 ，而 是 使 他 爲 了 眞 理 比 

他 們 更 堅 硬 。可 能 先 知 的 名 字 意 爲 『願 上 

帝 堅 固 J ( 由 動 詞 來 ）是 特 意 安 排

。的 文 字 技 巧 。試 比 較 三 9 
結 九 4 , 神 吩 咐 一 個 爲 祂 行 事 的 人 走 

遍 耶 路 撒 冷 ，在 那 反 對 城 中 所 行 之 汚 穢 且 

爲 此 嘆 息 哀 哭 之 人 的 額 頭 上 班 上 記 號。

Γ 記 號 J 原 文 是 ，是 希 伯 來 文 最 後 一 

個 字 母 ，在 迦 南 古 抄 本 衷 寫 成 X 。試 比 較 

創 四 15 ( ，以 ） ；撒 上 二 一  14 ; 伯 卅 一 35 
啓 七 3 , 4 ; 十 三 1 6 ; 十 四 1 ; 廿: 

二 4 。逭 可 能 閨 明 耶 三 3 ，耶 利 米 對 他 的 

你 遼 是 有 娼 妓 之 前 額״ 聽：־ 衆 所 講 的 話 

(直 譯 ） 』 ；這 一 句 J B 譯 作 ：Γ 你 保 持 

了 一 個 妓 女 的 厚 臉 皮 』 。耶 利 米 的 控 吿 有 

沒 有 可 能 是 指 著 妓 女 額 上 的 某 種 記 號 ’就 

像 印 度 今 日 用 以 劃 分 階 級 制 度 的 記 號 一

樣 ？ · .“ ■‘ ·"·麵

獲 腔 套•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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ם 1235 רי צ מ  ( m is ra y im )

只 在 舊 約 撒 上 十 七 6 出 現 過 一 次 ：

「 （歌 利 亞 ）腿 上 有 銅 護 膝 j 。這 個 護

奔 是 用 來 保 護 膝 蓋 以 下 腿 前 面 的 一 種 盔  

甲 ο

參 考 密 目 ：Blau， J·， “ Etym ologische 
U ntersuchungen a u f  G ru n d  des palasti־ 
nischen A rabisch ，” VT 5: 337 — 44, esp· p. 
342. On misha: G alling, K ., Biblisches  
R ea//ex ion t Tubingen: J. C. B. M ohr 1937, 
8 9 9 0 ־ ־ . idem .% “ G oliath  und seine Rii· 
stung·” Supp VT 15: 150 —69，esp. pp. 
163 — 65.

V. P . H.

見  1172a ח צי מ
見  1889c

m ^silla) M  1919e) מצ>ה
見  1919f ם נזצלתי

見  1940c ת פ צנ מ
見  896e ע צ מ

見  1943d
見  1948c ר ^ מ
見  1950b ה פ צ מ

2«5pSwj 見  1953d”〉 מצפול

後 ，素 祭 逍 留 下 來 的 ，只 有 祭 司 才 可 以 吃 

(利 六 1 6 ; 十 1 2 ) 。約 西 亞 改 革 的 時 

候 ，丘 壞 的 祭 司 在 他 們 的 弟 兄 中 間 吃 無 酵

。(餅 （王 下 廿 三 9 
因 爲 以 色 列 民 在 離 開 埃 及 那 一 夜 吃 無 

酵 餅 （出 十 二 8 ) ，在 他 們 漂 流 的 初 期， 

也 都 如 此 （出 十 二 39 ) ，所 以 此 後 每 年 逾 

越 節 ，無 論 设 第 一 個 和 第 二 個 逾 越 節 ，他 

們 都 吃 無 酵 餅 和 苦 菜 （出 十 二 1 4 〜 2 0  ; 民 

九 10 ) 。吃 苦 菜 又 吃 無 酵 餅 ，所 以 它 稱 爲 

困 苦 餅 （申 十 六 3 ) 。逾 越 節 原 本 和 除 酵 

節 是 有 分 別 的 ，前 者 是 一 個 晚 上 的 慶 祝， 

後 者 是 接 下 來 的 七 天 ，但 兩 者 都 可 稱 爲 逾 

越 節 或 者 是 除 酵 節 。吃 無 酵 餅 是 從 正 月  

，(尼 散 月 ）十 四 日 傍 晚 開 始 （出 十 二 1 5 

18 ;十 三 6 ; 卅 四 18 ; 利 廿 三 6 ; 民 廿 八 

17 ;申 十 六 3 ; 結 四 五 21 ) — 直 持 續 七 天 

(申 十 六 8 寫 六 天 ，第 七 天 是 嚴 肅 會）。

因 此 這 段 時 期 就 稱 爲 除 酵 節（

四 18 ; ^ 廿 三 6 ; i: 出־ 廿 三 15 ; 州 

，+六 16 ; 拉 六 22 ; 代 下 八 13 ; 卅 1 3 
21 :卅 五 17 ) 。以 色 列 人 在 進 入 己 勒 斯 坦 

。( 的 時 候 ，在 吉 甲 過 這 節 （逬 五 11 

.J .  P . L

1234  流 出 僅 見 於 赛 六 六

即 י 11 r 猶  

如 擠 奶 ，滿 ^ 喜 樂 j

衍 生 詞

1 2 3 4 a ת1  ^ מ  無 酵 麵 包 、

無酵餅

這 是 一 個 陰 性 眾 數 名 詞 ，字 根 是 所 心  

θ α ? ’ 常 以 複 數 形 態 ( 共 有 44  
次 ）。在 L X X 和 新 約 י 本 字 爲 ^ 以爪口， 

這 種 能 迅 速 準 備 好 的 麵 包 是 平 常 招 待 意 外  

訪 客 的 （創 十 九 3 ; 士 六 1 9 〜 2 1  ; 撒上廿  

八 24 ) 。在 離 開 埃 及 的 時 候 ，以色列人迫  

不 及 待 的 啓 程 ，甚 至 等 不 及 麵 發 酵 （出十 

二  39 ) 。

無 酵 餅 在 亞 倫 和 他 兒 子 被 立 爲 祭 司 時  

獻 上 爲 祭 （出 廿 九 2 ) ，還 有 獻 素 祭 （利  

二 4 〜 5  ) ，平 安 祭 （利 七 12 ) ，和 牮 細  

耳 人 許 願 結 束 後 （民 六 1 5 ，1 7 ， 19 ) 也 都  

如 此 。餅 乃 是 裝 在 籃 子 狻 帶 著 的 （出 廿 九  

23 ; 利 八 2 ， 26 ; 民 六 ( י 17 15 。利 未 人  

協 助 獻 祭 （代 上 廿 三 2 7 〜 2 9  ) 。獻 祭 之

ר צ מ  "«々 a r ; 見  1973f 

ם 1235 מצרי  ( m i s r a y im ) 唉 反

本 字 希 伯 來 文 起 源 不 確 定 ，不 過 它 和  

亞 瞎 得 文 ( Mwywr ) 與 阿 拉 伯 文 Λ / »  
有 關 ，此 二 ―皆 指 “ 及 。埃 及 這 字 形 在 為  

伯 來 文 中 是 雙 數 形 ，表 示 她 有 兩 個 區 域 ： 

上 埃 及 （南 埃 及 ）和 下 埃 及 （三 角 洲 地  

帶 ） 。至 於 上 是 南 י 而 下 是 北 的 原 因 乃 尼  

羅 河 由 南 朝 北 流 励 之 故 。埃 及 人 自 稱 他 們  

的 土 地 爲 f 兩 地 J 或 Aewz· 『黑  

土  J ，後 者 是 指 尼 羅 河 兩 岸 豐 厚 、水 分 充  

足 的 土 地 。英 文 E g y p t是 由 希 臘 文 而 來 ， 

可 能 要 追 溯 到 埃 及 文 片 語 ，即  

『P t a h 之 靈 （神 ）所 居 之 所 』 ，是 孟 裴 斯  

( M e m p h i s，聖 經 中 的 挪 弗 ）之 古 名 。

簡 眾 來 說 ，埃 及 的 歷 史 可 以 分 爲 下 列  

幾 個 道 要 時 期 ··⑴ 古 王 國 / 金 字 塔 時 期 /  
第 三 至 第 六 王 朝 （主 前 2 7 0 0 〜2 2 0 0  ) ; (2) 
中 王 國 ，特 別 是 第 十 二 王 朝 （主 前 2000〜 

1800 ) ; ⑶ 新 王 國 或 是 帝 國 時 期 י 第 十 八  

到 第 廿 王 朝 （主 前 1 5 7 0 〜1 0 9 0  ) ; ⑷ 衣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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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6 ה(  ל מ  (m a q q e l)

比 亞 時 期 ，特 別 是 在 第 廿 五 王 朝 （主  

前  7 1 5 〜6 6 3  ) ; ( 5 )沙 依 迪 （S a itic ) 第 י   

廿 六 王 朝 （主 前 6 3 3 〜5 2 5  ) ; ( 7 ) 多 利 買  

( Ptolemies ) 王 朝 （主 前  306 〜 30 ) 。一  

般 而 言 י 古 埃 及 歷 史 的 發 展 有 起 有 落 。每  

經 革 新 、強 盛 、擴 展 後 必 緊 隨 退 化 、縮 小  

之 命 運 ，接 下 來 就 有 因 著 衆 叛 親 離 、喪 失  

向 心 力 而 引 起 的 各 式 運 励 興 起 ，逭 一 切 現  

象 就 這 樣 不 斷 的 循 環 。

埃 及 宗 敎 有 差 不 多 三 千 年 的 發 展 ，我  

們 很 難 甚 至 幾 乎 無 法 指 出 埃 及 宗 敎 的 共 同  

特 點 。其 範 圍 由 多 神 敎 到 崇 拜 太 陽 的 『一  

神 敎 』 。他 們 的 宗 敎 從 來 沒 有 稱 某 個 神 爲  

最 高 之 神 而 又 能 同 時 讓 大 家 都 滿 意 。亞 東  

神 （ A tum  ) 還 是 銳 神 （ Re ) י 或 者 是 和  

如 司 神 （ H orus ) י 還 是 亞 孟 一 銳 神  

( Amon-Re  ) 都 不 是 。不 過 ，沒 有 人 會 否  

認 埃 及 宗 敎 都 強 調 死 後 的 生 命 ，但 他 們 對  

於 死 的 看 法 也 並 非 不 健 全 י 有 關 死 亡 的 經  

文 也 免 不 了 是 樂 觀 並 歡 愉 的 。此 外 ，埃 及  

人 的 來 世 觀 是 非 常 強 調 物 質 層 面 的 ，對 他  

們 而 言 ，來 生 只 是 今 生 的 延 續 י 所 以 他 們  

把 身 體 作 成 木 乃 伊 ，因 爲 有 形 體 的 存 在 是  

埃 及 人 唯 一 能 接 受 的 方 式 。

舊 約 衷 最 先 和 埃 及 建 立 起 關 係 的 是 族  

長 （亞 伯 拉 罕 ，創 十 二 章 ） 。這 大 致 是 對  

應 到 中 王 國 的 第 十 二 王 朝 。約 瑟 的 故 事 很  

明 顯 是 以 埃 及 爲 背 景 ，甚 至 這 故 事 的 循 環  

發 展 也 是 小 說 形 式 的 簡 單 散 文 體 （埃 及 人  

所 創 的 ） 。可 是 ，自 摩 西 那 時 候 起 ，聖 經  

給 埃 及 的 地 位 是 非 常 負 面 的 ：他 們 壓 制 神  

的 百 姓 י 不 讓 以 色 列 人 得 自 由 。特 別 是 先  

知 們 因 以 色 列 人 倚 靠 埃 及 ，而 痛 调 他 們 。

F 別 理 她 ，她 將 受 審 判 ，她 必 跌 倒 j י  這  

是 他 們 共 同 的 看 法 。

雖 然 如 此 ，在 許 多 對 埃 及 的 _ 责 當  

中 י 舊 約 衷 尙 有 兩 處 有 關 埃 及 的 經 文 是 相  

當 有 趣 的 。第 一 個 就 是 猶 大 王 約 西 亞 之  

死 ，因 爲 他 不 聽 神 藉 法 老 王 尼 哥 所 說 的 話  

( 代 下 卅 五 20 f f . ) 。第 二 個 是 赛 十 九 16 
和 下 文 之 中 預 言 埃 及 （和 亞 述 ）轉 向 耶 和  

華 ，十 九 2 5 說 ： Γ 埃 及 我 的 百 姓 … … 都 有  

福 了  J 。在 神 的 祝 福 之 下 י 世 仇 便 和 解  

了 。

參 考 咨 目 ：G ard in er， Α .， 五 灯 尸 / c ? / ，/ie 
P haraohsי New Y ork: O xford U niversity, 
1966· W ilson， J , ， T he C ulture  o f  A ncient 
Egypt, U niversity o f  C hicago, 1956·

Steindorff, G . and  Seele, K . C ,, W hen  
E g y p t  R uled  the E a s t ， U niversity o f  
Chicago. 1942,

V. P. H.

見  1972b 
ק מ 加 咖 見 1237a 

ת3פן1ע  (m aqqebet) Mj 1409c, d 
見 ?זקדש  1990f
ל ה ק מ 广 削 的 ⑷ 見 1991d 
ה קו מ  見

1994c， 1995a
ר,ום1ק  ~ ^ 穿3叫 見  1999b

^ר,ור  見  2004a
nipp 見  U24e
ר ^ ק מ  (m iq ta r) י מלו^ר   (m u q ta r)  Μ
201 Id ， e
ת :^ ק מ  rm iiierei) 見  201 I f

1236 ל  ק מ  杖 、枝 （例 創 卅 37
; 耶 一  11 ) 字 源 不 確 定

ל ט7，מ  見  2026a
ny*?p?p 見  2031a
ה קנ מ  (m iq n eh )  
2039b, c 
ם ס מק  (m iq sa m )  
m) מר,צ'ע iqsoa  V 
見  2057a，2056b

1237  *P59  ̂ (m aqaq) 
、枯 萎

m) מר^ה iqn& ) M. 

見  2044b
ה ^ ר! י מ  (m a q s u ^ )  

腐 朽 、溃 爛 、消 瘦

衍 生 詞

1237a P9 腐 朽 、腐 敗 （赛

三 24 ; 五 24 )

在 舊 約 出 現 九 次 ， 八 次  

是 N ip h a l，一 次 是 H ip h il。本 動 詞 最 常 用  

來 形 容 那 些 因 著 他 們 的 罪 失 去 人 性 而 被 消  

滅 的 人 ：利 廿 六 39 ; 結 四 17 ; 廿 四 23 ; 
卅 三 1 0 。犯 罪 的 結 果 就 是 腐 敗 、消 滅 ，就  

如 那 些 攻 擊 耶 路 撒 冷 之 列 國 ，神 必 在 歷 史  

上 末 世 之 災 中 審 判 他 們 （亞 十 四 1 2 ， 3 
次 ） ： 耶־״ 和 華 用 災 殃 攻 擊 與 耶 路 撒 冷 爭  

戰 的 列 國 人 י 必 是 這 樣 。他 們 兩 腳 站 立 的  

時 候 ，肉 必 消 沒 ，眼 在 眶 中 乾 癟 ，舌 在 口  

中 渍 爛 · 1 。試 比 較 赛 三 四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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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卅 八 5 可 以 找 到 這 勋 詞 的 基 本 意  

思 ：『因 我 的 愚 昧 ，我的傷發臭流膿 j 。

V. P . H.

א ^ ק מ  見  2063d
ה ר ק מ  (m iqreh) ה ר ק י מ  (?n^gareh)
見  2068c, f

見  2077d 
ה1מר,ע  (m iqsheh) זה^ י מל,  (miqsh&)

I ， I I  見  2086b，a; 2083b 
מר  ( m a r j ， ר מ  ( m d r )見 1249a， 
1248a， b

1238 א*  ר מ  I 拍 （翅 ） （？ ）

馑 見 於 H ip h i l，在 伯 卅 九 18 : r 她 

( 駝 鳥 ）幾 時 挺 身 展 開 翅 膀 י 就嗤

笑馬和騎馬的人』

1239 א  ר מ  ( m r V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2 3 9 a א+  רי מ  (m V ?，； 肥畜

1 2 3 9 b  W  烏 的 囊 或 消

化 管 僅 見 於 利 一 丨 6 『又要把  

鳥 的 嗉 子 ，和 髒 物 除 掉 j

肥畜

在 汚 約 與 ，m V i’ 共 出 現 八 次 。BDB 
( 5 9 7頁 ）把 這 個 字 列 在 II ( 肥胖  

的 、吃 得 好 ）的 下 面 ，可是沒有記下舊約  

獏 本 励 詞 出 現 的 地 方 。有些人以爲赛十一  

6 孩 的 mV?’ 可 能 是 ; 因 此 J B 把 

這 一 節 譯 爲 獅子和牛־״ 一 起 飼 雜 j 。

在 mV?，出 現 的 八 段 經 文 斑 ，有七次  

是 用 來 玛 指 養 來 獻 祭 之 肉 用 的 牛 ，用來獻  

給 神 。本 希 伯 來 文 主 要 在 指 動 物 的 品 質 而  

不 是 指 種 類 。凡 人 向 神 獻 祭 ，他乃是獻上  

他 最 好 的 、最 有 價 値 的 。

大 衛 （撒 下 六 13 ) 和 亞 多 尼 雅 （王上  

一  9 ’ 19 ’ 25 ) 在 各 種 節 期 時 都 獻 上 肥  

愤 J 給 主 。不過當這樣的獻祭和一些外在  

的宗敎表現取代了個人內在的道德和正直  

時 ，耶 和 華 便 拒 絕 這 樣 的 祭 性 （赛一  U  ; 
摩 五 22 ) 。以西結還說在神審判以色列仇  

敵 之 日 ，各類的飛鳥除了可吃到人肉和牲  

畜 之 肉 外 ，還 嬰 享 用 肥 牺 （結 卅 九 18 ; 試 

比 較 啓 十 九 17〜1 8 , 2 1 ) 。

m V T 出 現 的 經 文 衷 י 唯一和獻祭無關  

的是赛 ^  6 。

參 考 密 目 ：A haron i，I ” “ O n Some Ani· 
m als M entioned in the Bible，” Osiris 5: 
461 — 78. Bodenheim er, F . S., A n im a l and  
M a n  in B ible Lands, Leiden: Brill, 1960. 
Brueggem ann, W. “ F atling ,” in ID B，I， 
p. 246.

V. P . H.

ה ^ מ  (m a r ’a j ה， ^ מ  見

2095h ，i

見  2097a 
ד9ר1ע  見  2102a

見  2103b 
見  2103d 

ץ ך? מ  見  2109b
見  2110a 

ע רגי מ  rmargr3aל  見  2117b 
ת לו רג מ  見  2113c

見  2114b
ה ^ רג מ  見  2117c

1240 רד9   是 反 抗 的 、背 叛 、

悖 逆

衍 生 詞

12 4 0 a ד+  ר מ  ( m e r e d ) 反 抗

1240b +ת רי מר  反 抗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使 用 了  2 5 次 ，全 部 是  

Q a l。比 較 起 聖 經 其 他 遨 卷 ，這 個 字 最 常 出  

現 在 約 窗 亞 記 （共 五 次 ：廿 二 1 6 ，1 8 ，19 
[ 兩 次 ] ( י 29 。

動 詞 m S m rf可 以 指 背 叛 人 （1 2 次 ） 

或 是 悖 逆 神 （1 2 次 ） 。翻 譯 上 唯 一 有 問 題  

的 經 文 是 扭 廿 二 19 ( K JV  ) : 「不 可 悖 逆  

耶 和 華 ，也 不 可 得 罪 我 們 （/如 斤 而 ） j 。 

R S V 則 作 『決 不 可 違 背 上 主 ，也 不 要 使 我  

們 成 爲 叛 逆 者 （ 認 爲 ii/? trd d u 應 是 fim ri- 
必 ） 。 J 由 接 下 去 的 2 0 節 來 看 這 是 可 能  

的 ，因 這 一 節 提 醒 י 由 亞 干 的 故 事 可 知 ， 

一 人 犯 罪 所 牽 累 的 則 不 只 當 顼 人 而 已 。因 

此 J י B 就 把 本 節 譯 成 ： 不 要 悖 逆 以 免 得  

我 們 受 牽 累 而 成 爲 共 犯 』 。

至 於 饥 51^ £ / 用 來 指 人 背 叛 人 的 情 形  

時 ，通 常 都 是 指 猶 大 王 或 是 以 色 列 民 想 要  

反 抗 一 個 加 給 他 們 的 重 軛 或 是 一 個 他 們 所  

不 窖 歡 的 統 治 權 勢 。唯 一 例 外 的 是 耶 羅 波  

安 一 世 י 他 因 背 叛 所 羅 門 ，就 被 和 他 同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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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的 猶 大 王 亞 比 雅 定 罪 （代 下 十 三 6 ) 。 

聖 經 與 有 時 以 認 可 的 方 式 來 描 述 赀 叛 ，有  

時 則 採 不 贊 成 的 態 度 。如 此 י 聖 經 非 常 同  

意 希 西 家 向 亞 述 王 所 行 的 （王 下 十 八  י 17
20 = 赛 卅 六 5 ) 。另 一 方 面 י 約 雅 敬 背  

叛 巴 比 偷 王 （王 下 廿 四 1 ) 以 及 西 底 家 背  

叛 巴 比 倫 （王 下 廿 四 20 = 耶 五 二 3 ; 結  

十 七 15 ; 代 下 卅 六 13 ) 都 被 視 爲 迪 背 神  

的 旨 意 。不 管 我 們 是 正 面 或 是 負 面 的 說 到  

背 叛 י 這 字 —— 背 叛 —— 很 明 顯 的 是 指 下  

龎 上 犯 而 想 取 消 或 廢 除 兩 者 之 間 的 約 定 。 

此 外 ，這 個 字 還 有 其 他 類 似 的 用 法 ，可 參  

較 創 十 四 4 和 尼 二 19 ; 六 6 。

如 果 饥 加 ^ / 是 用 在 國 際 政 治 事 務 中 指  

各 國 之 間 在 盟 約 上 不 忠 贸 和 不 統 一  ’那 麼  

我 們 假 設 7^加《£ / 這 個 字 是 在 這 種 背 約 的 上  

下 文 中 指 人 背 叛 神 也 是 很 自 然 的 （如 逬 廿  

二 衷 的 五 段 經 文 所 呈 現 的 ） 。

致 於 的 同 義 字 ，我 們 可 留 意 它  

和 下 列 諸 字 連 用 ：（1 )妫 以 ：啓 廿 二  י 16
1 8 ， 29 ; 王 下 廿 四 1 ; (2) /?如 /沿 ‘： 結

二  3 ; 廿 38 ; (3) ‘a / : 逬 廿 二 ; י 22 16 
(4) m ara  ： 尼 九 26 ; ( 5 ) 扣 /« : 代 下 十

三  6 ; (6) 但 九  5 ，和  、 ·άινό、 ‘
平 行 （見 以 上 各 字 詳 解 i |。

m e r e r f反 抗 、恃 逆

名 詞 ，僅 見 於 舊 約 咨 廿 二 2 2 ，

與 W 「干 犯 、失 信 』平 行 。

m a r d f i /反 抗 、背 逆

名 詞 י 僅 見 於 撒 上 廿 3 0 。掃 羅 怪 罪 他  

的 兒 子 約 傘 單 破 壞 他 的 好 寧 י 幫 助 大 衛  < י
就 送 了 他 逭 麼 一 句 ：『你 逭 顽 梗 背 逆 之 婦  

人 所 生 的 』 。這 句 話 在 大 部 分 情 況 下 都 被  

修 改 過 。 經 文 裔 的 是 ‘άΗΌ/
。 第 二 個 字 ‘όινα/ 是  ‘5wa 

『 锊 、扭 曲 j  N ip h a l的 陰 性 分 詞 。 根  

據 L X X 把 這 字 譯 作 י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便 把 /ζα 修 訂 成 《 מ  % ra/ 『 女  

子 j 。因 此 ，把 本 句 譯 作 「背 逆 婦 人 之  

子 』或 是 『水 性 楊 花 女 人 之 子 』 （J B ) 。

參 考 會 目 ·· Ό ή ν α ,  N o te s  on the
H ebrew  T e x t o f  the B o o k s  o f  S a m u el， 
Oxford: C larendon， 1890， pp. 134一 35， 
T H A T , I，pp. 925—27.

V. P . H.

(mirrfa) 見  2121a 
ת ו ד מי  (m arrffiy 見  1240b

ד 1241 ד ר מ  瑪 爾 杜 克 （M ar-
rfw/fc) 巴 比 倫 城 守 護 神 米 羅 達

聖 經 與 只 提 到 一 次 瑪 爾 杜 克 י 是 在 耶  

五 十 2 『巴 比 倫 被 攻 取 ，彼 勒 （敁 / ) 蒙  

鍪 י 米 羅 達 （即 瑪 爾 杜 克 ）驚 惶 』 。注 意  

這 與 的 瑪 爾 杜 克 是 和 彼 勒 平 行 ，而 彼 勒 是  

亞 喀 得 文 用 來 形 容 瑪 爾 杜 克 所 用 的  

ז 主 』這 個 字 的 音 譯 。除 了 耶 五 十 2 衷 出  

現 的 那 一 次 之 外 ，瑪 爾 杜 克 這 個 名 字 在 聖  

經 與 只 在 人 名 中 出 現 ，如 米 羅 達 巴 拉 但 ， 

瑪 雨 杜 卡 帕 爾 一 以 帝 傘 （M ardukapal- 
id d in a ，編 按 ：亞 述 文 ，聖 經 中 似 未 出  

現 ） 、以 未 米 羅 達 （即 亞 維 瑪 爾 杜 克 ， 

A w el-M arduk ) 和 末 底 改  °
雖 然 曾 經 有 人 提 出 幾 個 瑪 爾 杜 克 的 語  

源 י 不 過 這 名 字 的 起 源 還 是 無 人 曉 得 。這  

名 字 的 蘇 美 文 字 形 是 d A M A R U D ，而 最  

早 按 音 節 的 翻 譯 （ 古 巴 比 倫 文 ） 則  

是  mrzrwm/: ( ) ，譯 出 來 則 是

r 小公牛 / U u i  ( 太 陽 神 ）之 子 j 。另 一 個  

可 能 是 ，這 個 名 字 意 爲 ז 暴 風 雨 之 子 J ， 

在 這 衷 瑪 爾 杜 克 的 形 象 則 較 接 近 於 暴 風  

雨 、閃 電 、雷 聲 之 神 י 而 非 與 太 陽 有 關  

( Jacobsen ) 0
瑪 爾 杜 克 這 名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重 新 配  

上 母 音 乃 成 m#rdrf5A: י 這 是 很 有 趣 的  

( L X X 則 作 ) 。有 人 認 爲 這 是 特  

意 和 Γ 我 的 主 J 之 母 音 相 似 。但  

它 的 意 思 更 可 能 是 以 委 婉 的 方 式 標  

上 「該 咒 的 』之 母 音 。

普 遍 的 看 法 是 ，雖 然 早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以 前 瑪 爾 杜 克 只 是 一 個 小 神 而 已 ’但 到  

了 漢 摩 拉 比 立 巴 比 倫 爲 米 所 波 大 米 南 部 的  

政 治 首 都 時 （公 元 前 十 八 世 紀 ） ，瑪 爾 杜  

克 便 被 尊 爲 最 崇 髙 之 神 ，奉 立 於 萬 神 殿  

中 。不 過 另 一 種 說 法 也 可 以 成 立 ，即 直 到  

尼 布 甲 尼 撒 一 世 當 朝 時 （約 主 前 1100) ， 

瑪 爾 杜 克 才 確 贲 成 爲 Γ 衆 神 之 王 J 
( Lamber t  ; 見 參 考 11? @ ) 。瑪 爾 杜 克 是 以  

拉 都 （E r id u 的 Enki י 即 伊 阿 神 Ea ; 編  

按 ：在 今 伊 拉 克 境 內 波 斯 灣 旁 י 靠 近 迦 勒  

底 的 吾 珥 י 爲 蘇 美 古 城 ）城 之 神 隱 基 的 兒  

子 ，是 智 慈 神 ，爲 骏 術 和 魔 術 之 守 護 神 。 

而 瑪 爾 杜 克 自 己 是 傘 步 神 （N a b u ) 的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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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י 他 這 兒 子 後 來 在 新 巴 比 倫 王 國 的 末 期  

( 公 元 前 六 世 紀 ）取 代 他 父 親 的 地 位 而 更  

受 人 歡 迎 。

瑪 爾 杜 克 是 巴 比 倫 的 城 邦 之 神 ，他 的  

廟 稱 爲 左 - /7a י 即 r 昴 首 之 屋 j 。在 其  

側 面 則 是 一 個 著 名 的 階 樓 （古 米 所 波 大 米  

之 神 廟 ，呈 金 字 塔 型 י 階 梯 在 外 י 頂 端 爲  

神 鈕 ） ， fid Γ天 地 蕋 石 之  

屋 J י 約 有 9 1 公 尺 之 高 。逭 廟 宇 的 大 東 門  

是 聖 門 ，平 時 整 年 封 閉 起 來 ，只 在 瑪 爾 杜  

克 的 一 個 大 節 慶  亞 越 都 （ ) 節

( 新 年 ）方 才 打 開 。逭 一 天 ，瑪 爾 杜 克 和  

其 新 娘 薩 帕 尼 土 （ Sarpan itu  ) 結 婚 ^ 衆 人  

抬 著 兩 個 他 們 的 彫 像 一 起 走 向 城 外 度 祝 ， 

然 後 透 過 兩 者 模 擬 性 交 י 表 示 確 保 來 年 土  

地 的 豐 收 。此 外 י 在 這 個 節 日 琪 也 朗 誦 以  

魯 瑪 · 伊 力 :̂ } ( ，巴 比 倫 創 造

史 詩 ） 。故 琪 的 英 雄 瑪 爾 杜 克 奉 衆 神 之 命  

統 帥 軍 隊 和 査 馬 特 神 （ T iam at ) 作 戰 י 勝  

利 之 後 就 從 她 的 身 上 造 出 宇 宙 。

雖 然 瑪 爾 杜 克 之 名 只 在 耶 五 十 2 被 提  

起 ，然 而 在 赛 四 六 1 ; 耶 五 一 י 44  特 別 是  

在 但 十 四 1〜2 2 衷 י 他 以 彼 勒 之 名 爲 巴 比  

倫 之 神 י 其 無 助 成 爲 嘲 笑 的 對 象 。

參 考 替 目 ：Jacobsen, T . ， “ The Battle 
Between Marduk  and T iam at/* JA O S 88: 
104— 108. L am bert，W. G ，， “ The Reign 
o f  N ebuchadnezzar I: A T urn ing  P oin t in 
the H istory o f  A ncient M esopotam ian  
Religion, in The S e e d  o f  Wisdom^ ed. W. S. 
M cCullough, U niversity o f  T o ro n to , 1964, 
PP· 3 —13· Schott， A ·， 44 Die A nfange
M arduks als eines assyrischen G o tte s ，” 
ZA W  43: 318 — 21.

V. P . H.

… ，穿 見  2124a 

ה 1242 ר מ  板 逆 、悖 逆 、不 順 從

衍 生 詞

1 2 4 2 a m) מריץ־  eH ) 背板

本 励 詞 在 西 約 共 出 現 了  4 5 次 ，煨 常 是  

出 現 在 （歷 史 性 的 ）詩 篇 （1 0 次 ） י 以 及  

申 命 記 （八 次 ） 。有 2 2 次 是 Q a l，另 23 
次 是 H ip h il，而 後 者 的 意 思 翻 出 來 大 略 是  

激 起 、激 怒 。

除 了 五 個 例 外 ，m a ra /m e r i都 用 來 指 

，1 8 1彳2)申 廿 一) : ־背 叛 神 。道 五 個 例 外 是 

2 0，有 關 於 父 親 訓 戒 頑 固 （以没〃）背 逆 之 

子 所 應 依 循 的 法 則 ；⑶ 伯 十 七 2 ，『鸪 有 

戲 笑 我 的 在 這 與 ，我 眼 常 見 他 們 惹 動 

我 j  ; ⑷ 伯 廿 三 2 ， Γ如 今 我 的 哀 苦 還 舞 

爲 脖 逆 』 ：（5 )旅 十 七 1 1 ，「惡 人 只 等 背

叛 J °
m S rS所 指 的 赀 叛 乃 是 特 別 針 對 以 色 列 

/猶 大 背 叛 神 而 說 的 ，只 有 少 數 幾 次 例 

外 。逭 包 括 了 上 一 段 所 列 的 那 五 處 經 文 以 

及 有 關 神 人 的 一 段 經 文 ，神 吩 咐 他 不 可 在 

伯 特 利 逗 留 ，也 不 可 在 那 褒 吃 喝 ，而 要 往 

可 是 神 人 沒 有 聽 從 ，結 果 就י前 繼 續 趕 路 

迥 獅 子 傷 害 而 死 （王 上 十 三 2 1 ， 26 ) ; 此 

受 苦 之 僕 』之 歌 （赛 五״ 外־ ，第 三 段 

我 並 沒 有 違 背 j 。哀 一־״：十 5 ) 也 說 到 

我 』的 懺 悔 其 贲 是 擬 人 化2 ’ 18־״ 0 中 那 個

的 耶 路 撒 冷 所 作 的。 

m a r a /m e r i不 單 指 以 色 列 民 的 背 叛 而 

已 ，它 主 要 是 指 以 色 列 民 當 神 在 曠 野 領 他 

們 往 迦 南 地 時 背 叛 神 。有 些 經 文 記 載 了 這 

，些 乖 張 的 行 爲 ：民 廿 1 0 ， 24 ; 廿 七 1 4 
還 י 24 有 不 少 在 申 命 記 ：一 2 6 ， 43 ; 九 7 

等 。另 有 一 些 是 在 較 晚 寫 成 的 經 卷 中 ，是 

回 顧 以 色 列 早 期 歷 史 時 提 到 這 罪 ：詩 七 八 

43 ;赛 六 7 י ， 33 1 7 ，4 0 ， 56 ; —〇 六 8 י 
三 10 ; 尼 九 26 ( 進 入 應 許 之 地 時）。 

這 背 叛 之 罪 可 能 是 言 語 上 的 ：民 十 七 

1. י 0〔 Η  2 5 〕 ；廿 七 1 4 ，參 詩 七 八 17ff 
違 抗 神 作 不 合 常 情 之 事 ，好 投י向 神 挑 戰 

合 滿 足 他 們 自 己 的 胃 口 。另 外 ，它 也 可 能 

順 從 人 甚י 是 在 行 爲 上 赀 叛 ：撒 上 十 二 15 
因 著 另 一 神י 於 順 從 神 ；王 上 十 三 2 1 ， 26 

人 的 話 而 違 背 了 神 明 顯 表 達 出 來 的 旨 意； 

你 的 行 動 ，你 的 作 爲 J ; 赛 三』י 耶 四 丨 8 
他 們 的 舌 頭 和 行 爲 j 。人 最 常 違 背 的」8 י 

是 「神 的 命 令 / 話 話 』 （ ’^  ) ；7? ( 直 譯 爲 

『口 J ) 。這 是 動 詞 最 常 有 的 直 接 

26 ;哀 一  18 : 詩 一 י 受 詞 ：王 上 十 三 21 
〇 五 28 : 民 廿 24 ; 廿 七 1 4等 等。 

m S rS 與 下 列 道 些 希 伯 來 字 並 用 或 平 行 

使 18 י 用 ：（1) 『頑 梗 』 ：申 廿 一 

20 ;耶 五 23 : 詩 七 八 8 ; (2) ‘ Γ傷 

; 40 !/\密 ，使 憂 傷 J : 赛 六 三 10 ; 詩 七 

; Γ 拒 絕 j  : 赛 一  20 ; 尼 九 17⑶

Γ 背 叛 J : 哀 三 42 ; ( 5 )他 ，巧 ״ρ δ Μ α⑷

「輕 視 』 ：詩 一 〇 七 11 ; (6)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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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J : 詩 七 八 17 ; (7 )他 说 Γ 試 驗 j  : 詩 七

(9) ; 八 56 ; (8 )爪加^ 「背 道 』 ：尼 九 26
响 ’仍 1* 拒 絕 j 和 Λ δ/α/Γ 褒 濱 J : 結， •

是 /״Λί7/λΜ י 廿  13 ; (10) mer? 和  Λα/ ^ r  平 行 

在 此יΓ 壓 j 的 H ip h il不 定 詞 獨 立 形 

可 ^ 葱 爲 『傲 慢 、不 客 氣 』 ，撒 上 十

° 五 23

m e r i 背 叛 

其 中 落י16 約 與 這 個 名 詞 用 了  2 3 次 

次 是 在 以 西 結 密 ，幾 乎 全 部 都 是 以 片 語 

，『背 逆 之 家 J ( 指 猶 大 國 ）出 現 ：二 5 
，）8 ;三  9 ，2 6 ， 27 ; 十 二  2 ( 兩 次 6 י 

9 ， 25 ;十 七 12 ; 二 四 3 ; 還 有 逭 句 話 3 י 
。稍 作 變 化 出 現 在 二 7 和 四 四 6 

-30—928 參 考 軎 目 ：T H A T , I，ρ ρ β
ρ .  η.

見 2125d
fmarSrf; 見  2129a ד  מרו
marSm) 見  2133h) ם  מרו
τηέΓδ^» 見  2137a) ץ  מרו

見  2212b ב?רוצה
m S ra ^  見  1246a) ,מרור 

rm arSrj 見  1248e ר  מרו
見  2140a ח מרז

拭 、擦 、撫 見 於 赛 ח ר 1243 מ
卅 八 2 1 ， f 當 取 一 塊 無 花 果 餅 來，

貼 在 瘡 上 J

見  2143e כןךחכ
見  2151c 

見  2152a

光 溜 溜/ ׳ 使 9׳ 光 滑ט 1244 י
(光 頭 ） ：擦 亮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各 種 不 同 的 情 況 下 使 用 

了  1 4 次 。有 三 次 是 提 到 拔 掉 一 個 人 的 毛 

髮י ，不 論 是 頭 髮 還 是 鬍 轚 。其 中 有 一 次 

這 個 行 動 是 表 示 以 斯 拉 的 悲 痛 ，發 現 他 的 

。(同 胞 以 色 列 民 竞 與 外 族 通 婚 （拉 九 3 
另 有 兩 次 ，這 同 樣 的 行 励 所 描 述 的 是 一 個 

而 不 是 表 示 悲 痛 的 情 緖 （尼 十י骚 力 行 爲 

是 尼 希 米 對 那 些 通 婚 者 所 作 所 行י ( 三 25 
人 打 我 （受־״：的 ；以 及 赛 五 十 6 所 記 載 

苦 之 僕 ）的 背 ，我 任 他 打 ··人 拔 我 腮 頰 的

鬍 鬢 ，我 由 他 拔 j 。與 道 些 經 文 有 關 的  

是 ，我 們 可 注 葱 本 動 詞 用 在 形 容 禿 頂 的 用  

法 （利 十 三 4 0 〜 4 1  ) ，用 於 診 斷 痳 瘋 病 之  

病 徵 之 例 。結 廿 九 1 8 說 到 巴 比 倫 王 尼 布 甲  

尼 撒 使 推 羅 人 民 的 頭־״ 都 禿 了 』 ，道 不 是  

表 示 說 他 把 他 們 的 毛 髮 都 拔 光 了 ，而 是 因  

爲 他 們 被 迫 服 勞 役 用 頭 頂 搬 貨 物 之 故 。

除 了 結 廿 九 1 8 之 外 ，在 以 西 結 癖 裏 ， 

這 個 励 詞 還 用 了 五 次 ：廿 一  9 〔 Η  1 4 〕 ， 

1 0〔 Η  1 5〕 ， 1 1〔 Η  1 6 〕 ， 2 8 〔 Η  3 3 〕 ° 
每 一 次 都 指 神 的 劍 擦 亮 / 磨 光 了 ，已 經 可  

以 交 在 殺 人 者 巴 比 倫 人 手 琪 ，好 懲 戒 審 判  

神 的 子 民 。

般 後 י 這 個 励 詞 用 來 形 容 那 些 放 進 所  

羅 門 的 耶 路 撒 冷 殿 中 光 亮 的 銅 器 （王 上 七  

4 5 ) 。它 也 用 在 以 赛 亞 向 古 實 所 發 的 預 言  

中 。古 贾 是 衣 索 比 亞 的 古 名 ，那 衷 的 居 民  

被 形 容 爲 高 大 光 滑 （赛 十 八 2 , 7 ) ，而 不  

是 如 K J V 與 所 記 載 的 r scattered and 
peeled ( 分 散 和 脫 落 ） 』 。

V. Ρ . Η,

די מ  見  1242a
rm ב?ליא .r i，） 見  1239a 
רימה 見 נז  2159c
見 כזרירי  1248h
ת רו רי מ  見  1248i
見 מ)·ך  2164c
ב כ ר מ 見  2163e 
ת ל כ ר מ  見  2165c
ה מ ר מ  (m irm a) 見  2169b 
ם מ ר מ  (m im ia s )  M  2176a

見 ע״  2186f 
Π Ι^Ρ 見  2185b
ת ^י ר מ  (m ar ״ 叫 見  2185c 

א9ך © 見  2196c 
ש，מ פ  (m arp % ； 見  2199a

1245 ) ?!רץ*  m S m y  ( 使 ）生 病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四 次 ，其 中 三 次

( 王 上 二 8 ; 彌 二 10 ; 伯 六 25 ) 是 Ni-
phal י 葸 思 是 Γ 使 生 病 J ，即 傷־״ 痛 的 J
或 Γ 悲 傷 的 J 之 意 。所 以 ，就 有 王 上 二 8
的 「狠 毒 的 言 語 咒 與 _1 ( )
及 彌 二 1〇 的 『大 大 毀 滅 』 （ΛΜβ/ m>w-

♦

rds ) °
* 第 三 處 經 文 伯 六 2 5 之 翻 譯 則 尙 無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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ר 1248 ד מ  (m a ra r)  I

論 。1 0 ¥ 作 「正 直 人 的 言 語 ，力 量 何 其 大  

( forcible ) J 。 然 而 י 這 樣 的 翻 譯 給  

了 饥 和 似 一 個 特 別 的 意 義 י 是 別 處 找 不 到  

的 。 Pope ( AB，·/Μ，pp. 49 ， 55 ) 的 翻 譯  

是 ：『誠 货 的 言 語 是 多 麼 合 究 （ p leasant ) 
啊 ！ J 這 樣 翻 譁 可 能 是 考 慮 到 和  

『平 順 、宜 人 j 之 間 可 能 有 關 係  

( 詩 ：~ 九 103 ) 。第 三 個 可 能 性 是 把 這  

一 句 話 看 成 是 一 個 問 句 י 即 ״ 正־ 直 的 言 語  

豈 有 不 對 嗎 ？ j  ( Tur-Sinai ) 或 者 是 ״ 誠־  

钉 的 話 何 其 苦 啊 j  ( D river ) 。般 後 這 兩 個  

譯 法 的 好 處 是 兩 者 都 保 留 了 所 加 ^ ^ 乃 是 人  

所 不 想 要 的 一 些 事 物 的 意 思 。 *
第 四 個 使 用 到 這 字 根 的 經 文 是 伯 十 六  

3 ( Hiphil ) : ז 有 甚 麼 話 惹 動 你 回 答  

呢 ？ 』或 者 更 好 的 是 见 “ W hat a pla- 
gue you need to have the last w ord·”
—— 『眞 煩 人 —— 你 該 把 話 講 完 就 閉 嘴  

了 』 。

參 考 害 目 ：D river，G. R .， “ Som e H ebrew  
W ords,״ JT S  ־־esp. pp. 394 ,־־־39096 :29 
95.

V. P . H.

y?， 見  2209a 
見 2210bת פ ? ן מ

I 磨 光 、洗 刷 、擦 ה י 1 מ 2 4 6

亮

衍 生 詞

擦 、拭 （斯 ק 1 מרו 2 4 6 a
(1 2 二

擦 、 拭 ,1 תמרור 2 4 6 b
( (^詞 ） （箴 廿 30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ה ר 1 מ 2 4 7

：根

1 2 4 8 a י+  מ  苦 的

1 2 4 8 b ר  b  没 藥

ה! ר 1 מ 2 4 8 c 
1 1ב)רדד 2 4 8 d τ

I ^רור־ו־ 2 4 8 e 
1 1כזרורדד 2 4 8 f
西

(morrd,)
(m drS ) 悲 傷 痛 苦  

苦 味  

苦 的 東

膽 （馑 在 伯 זכסה? I2 4 8 g
( 十 六 13 

m .H r % )苦的) 1 נזריריץ־ 2 4 8 h 
苦 味 !ת רו רי 12481 מ

m em erj 苦 味) +12 ממר 4 8 j 
苦 味 1 1מכ?רור 2 4 8 k

(tamrUr) +12481 תנ?רור

動 詞 m 0 r a r共 使 用 了  1 5 次 ，主 詞 都  

是 人 ，從 來 不 會 是 神 י 除 非 這 動 詞 所 形 容  

的 是 人 對 神 的 作 爲 和 旨 意 的 詮 釋 。比 如  

說 ，約 伯 （本 字 根 和 其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最 常  

出 現 之 處 是 約 伯 記 〔有 1〇 次 之 多 〕 ）抱 怨  

說 ״ ·· ־ 全 能 者 使 我 心 中 愁 苦 j  ( 廿  

七 י ( 2 用 的 是 m ^ r a r的 H ip h i l形 。同 

樣 的 י 拿 俄 米 也 說 ：『不 要 叫 我 拿 俄 米 ， 

要 叫 我 瑪 拉 ，因 爲 全 能 者 使 我 受 了 大  

苦 。 J ( 得 一  20 )
這 衷 我 們 也 注 意 到 一 件 有 意 思 的 事 。 

當 希 伯 來 人 表 達 悲 劇 的 、不 吉 的 經 驗 時 ， 

他 們 會 用 感 官 味 覺 的 苦 味 來 表 示 。事 實  

上 י 我 們 也 在 中 / 英 文 中 用 上 諸 如 此 類 的  

比 喻 · ·這 眞 是 「痛 苦 的 經 驗 j  ( galling 
experience ) ; 我 想 他 的 動 作 贽 在 「沒 甚 麼  

品 味  J ( no t in very good taste ) ; @ 夫 人  

的 「 穿 著 』 總 是 那 麼 『 有 品 味 j  
( tastefully dressed ) °

關 於 m 5 m r這 個 字 根 ，我 們 不 只 要 提  

出 傅 統 的 翻 譯 「苦 的 / 使 苦 J ，我 們 也 要  

提 另 一 種 譯 法 ״ 強־ 壯 的 / 加 強 或 使 強  

壯 』 。這 麼 做 的 原 因 是 因 爲 在 烏 加 列 文 /
w 肉 傲 出 來 的1 רן 2 4 7 a

汁 、 湯 （ 士 六 1 9  ; 赛 六

(五 4

m e r ia y  見  2 2 1 5 f)
見  2 2 1 5 h，לןת]?

I 苦 、加 强 、强 壯 ר ר ^ 1 2 4 8

衍 生 詞

阿 拉 伯 文 / 亞 蘭 文 褢 ，字 根 m r r可 作 如 下  

的 解 釋 中 之 任 何 一 個 י 即 「使 強 壯 、祝 福  

或 蓀 許 』 。舊 約 衷 至 少 有 四 處 經 文 似 乎 更  

可 這 樣 翻 譯 。因 此 ，出 一  1 4 把 『他 們 使 他  

們 因 作 工 货 得 命 苦 』修 改 成 『他 們 使 他 們  

的 生 命 更 堅 強 』 י 即 是 說 埃 及 人 雖 加 諸 許  

多 苦 工 在 希 伯 來 人 身 上 י 也 只 不 過 是 使 他  

們 更 堅 強 而 已 。從 上 下 文 來 看 的 確 可 以 是  

逭 樣 的 意 思 。士 十 八 2 5 所 指 的 不 是 『性 暴  

的 人 J ，而 是 『堅 強 的 人 』 。傅 七 2 6 傅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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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8 ר  ר מ  ( m a r a r )  I

上 是 『我 得 知 有 等 婦 人 ，此 死 還 苦 ，他 的 

再 仔 細 觀י手 是 鎖 鍊 』 。可 是י心 是 網 羅 

察 就 可 發 現 作 者 所 要 強 調 的 不 是 婦 女 的 苦 

就 成 了 「我 覺י而 是 她 的 力 :® ; 因 此י楚 

得 比 死 更 堅 強 』 （試 比 較 歌 八 6 ) 。最 後 

是 結 三 1 4 變 成 ：「我 心 中 甚 苦 / 靈 性 忿 

激 』 。可 是 先 知 爲 何 # 覺 得 苦 ？特 別 是 他 

當 時 正 處 在 12〜 1 3 節 衷 所 看 、所 聽 的 光 景 

我 受 我 火 熱־״：中 。我 們 提 出 這 樣 的 翻 譯

的 靈 堅 固 就 往 前 走 去!■。

55^ ־ ' 7 n a r 

在 皙 約 與 提 到 3 7 次 。雖 然 有 幾 處 例 子 

不 過 這 個 形 容 詞י是 用 所 狀 字 面 上 的 意 思 

煅 常 用 的 還 是 比 喩 性 的 用 法 ，就 好 像 它 的 

動 詞 一 樣 ，描 述 情 感 。聖 經 衷 提 到 ：苦 的 

葡 萄 串 （ 申 卅 二 3 2 ) ; 苦 水 （ 出 十 

五 23 ) ; 人 飢 餓 了 ，一 切 苦 物 都 覺 得 甘 甜 

。( (箴 廿 七 7 ; 試 比 較 赛 五 20 
字 面 意 義 這 方 面 特 別 有 葸 思 的 是 民 五 

18〜1 9*2 3〜2 4 , 2 7 獏 的 片 語 『苦 水』。 

這 水 加 上 塵 埃 和 墨 汁 ，肯 定 是 不 乾 淨 的 東 

西 ，用 來 決 定 丈 夫 疑 心 他 太 太 不 貞 之 事 是 

這 想 法 是 相 信 一 個 人 的 罪י否 確 贸 。當 然 

愆 意 識 通 常 都 會 在 人 身 體 上 顯 出 徵 兆 的 說 

法 ，這 背 後 的 原 則 就 是 我 們 現 代 的 測 謊 器 

用 來 測 試 嫌 疑 犯 的 。這 樣 的 調 査 有 時 稱 爲 

刑 求 ，不 過 這 麼 說 並 不 是 很 準 確 。從 古 時 

候 一 直 到 中 古 世 紀 時 所 用 的 刑 求 ，施 刑 

時י ，被 吿 必 須 經 歷 一 些 明 顯 危 險 的 過 程 

如 在 火 上 行 走 、或 被 綁 著 丟 下 河 流 衷 ，結 

果 若 沒 有 受 傷 的 人 就 被 認 爲 是 淸 白 的 。這 

種 作 法 在 亞 述 很 普 遍 。但 菘 約 用 的 是 更 合 

理 、我 們 更 能 接 受 的 求 証 原 則 。 『苦 水 J 
事 货 上 是 比 較 類 似 測 謊 器 的 東 西 。只 有 淸 

白 之 婦 女 可 以 正 常 的 通 過 這 嚴 肅 的 儀 式 而 

不 致 崩 溃 。除 了 這 種 不 潔 之 水 以 外 ，其 他 

進 一 步 的 效 果 就 是 神 以 超 自 然 的 方 式 懲 戒

犯 罪 者 的 結 果。

我 們 已 經 說 過 饥 狀 較 常 作 比 喩 用 ，以 

表 達 對 一 種 破 壞 性 、碎 心 的 情 況 所 產 生 的 

情 緖 反 應 。其 中 一 些 例 子 有 ：⑴ 一 個 不 

孕 、無 子 的 婦 女 ，撒 上 一  10 ; ⑵ 求 死 之 心 

伯 三 20 ; ⑶ 家 庭 的 混 亂 ，創י願 沒 有 達 成 

廿 七 34 ; ⑷ 少 數 民 族 被 剝 奪 、剝 削 ，斯 四 

; 1 ; (5)個 人 的 苦 楚 和 _ 處 ，伯 七 11 
十 1 ; 赛 卅 八 15 ; (6)在 敵 對 和 不 安 定 的 情 

況 中 ，詩 六 四 3 ; 爲 信 徒 背 棄 信 仰 而 薆

傷 ，耶 二 19 ; (7)神 對 不 信 者 的 審 判 ，番 一  

1 4 ; ( 8 ) 對 平 腑 領 導 者 的 不 滿 ，撒 上 廿  

二 2 ; (9)死 亡 的 念 頭 ，撒 上 十 五 32 ; (1〇)夢 

想 和 抱 负 的 破 滅 崩 溃 ，結 廿 七 3 0 ，3 1 。

m o r r S 苦 楚 、憂傷

只 有 箴 十 四 1〇 使 用 過 ：『心 中 的 苦  

楚 י 只 有 自 己 知 道 』 。這 字 形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很 少 見 ，即 字 母 ( 希 伯 來 文 第 二 十  

個 字 母 ）有 強 點 （ dagesh f o r te ，編 按 ：字  

母 中 間 加 點 表 蜇 複 者 爲 強 點 ，而 喉 音 字 和  

α״/ Λ 通 常 是 不 加 強 點 的 ） 。

m d r S 憂 傷 （失 望 之 意 ）

僅 見 於 削 廿 六 3 5 ，表 示 以 撒 對 以 掃 決  

定 要 娶 赫 人 之 女 感 到 遺 憾 。

苦 楚 、苦 菜  

根 據 出 十 二 8 和 民 九 1 1 ，苦 菜 是 要 在  

逾 越 節 時 和 逾 越 羊 羔 一 起 吃 的 。最 先 這 苦  

菜 意 味 著 準 備 食 物 的 急 迫 （出 十 二 8 ) ， 

爾 後 ，猶 太 傳 統 就 把 苦 菜 看 爲 是 猶 太 人 對  

被 埃 及 人 苦 待 的 提 醒 ，試 比 較 哀 三 1 5。

m V S r S 苦 的 東 西 、菜 、毒 （的 ）

伯 廿 1 4 衷 י 本 字 生 動 地 描 繪 毒 蛇 的 毒  

液 ，試 比 較 申 卅 二 32 ; 伯 十 三 26 ; 
廿 2 5 。

m er i r i 苦  ' 苦 楚

申 卅 二 2 4 。伯 三 5 的 經 文 有 問 題 。最  

可 能 的 情 況 不 是 以 kaph  ( 希 伯 來 文 第 ^ -一  

個 字 母 ）加 上 字 根 ，而 是 Π 
『黑 暗 』 י 因 此 譯 作 『願 日 蚀 驚 嚇 它 （我  

出 生 之 曰 ） 』 。

m V i r f t i苦 楚

僅 見 於 結 廿 一  6 〔 Η  1 1 〕

m e m e r 苦 楚 、憂 傷

僅 見 於 箴 十 七 2 5 ，與 > ^ ‘ ז 05 憂  

愁 J 平 行 出 現

/m zm rdr 苦 楚

僅 見 於 伯 九 18

tam rflr
煅 爲 人 知 的 經 文 是 耶 卅 一  15 ( = 太 二

596



1 2 5 4 ה  ש מ  (m o sh e h )

1 8 ) 。參 較 耶 六 2 6 和 何 十 二 1 4。

參 考 咨 目 ：D ahood，M·, “ Q oheleth and 
Recent Discoveries/* B ib  39: 3 0 2 1 8  .esp ,־־־ 
pp. 3 0 8 -1 0 .  G o rdon , C. H ., U T  19: no. 
1556· M ichaelis，W·， “ P ikros,” in T D - 
N T , VI, pp. 1 2 2 2 5 O .־־־ n m o r  “m yrrh” ： 

Van Beek, G . W ., 44Frank-incense and
M yrrh ，” BA 23: 70 — 95· , “ F rank-
incense and M yrrh  in A ncient South 
A rabia ，” JA O S 78: 141 — 52·

V. P . H.

道 是 一 種 家 用 器 皿 ，通 常 裏 頭 若 已 先  

放 有 發 了 酵 的 麵 團 ，則 可 以 把 麵 粉 和 水 加  

進 去 加 以 混 合 攪 動 。這 種 用 具 很 小 ，單 用  

一 件 衣 裳 就 可 以 包 起 來 而 輕 易 地 在 肩 膀 上  

搬 遝 （出 十 二 34 ) ，而 且 甚 至 體 溫 也 有 助  

於 琪 頭 的 麵 發 酵 。埃 及 的 其 中 一 災 就 有 上  

萬 的 靑 蛙 遍 滿 在 這 些 器 具 裏 （出 八 3 〔 Η  7 
: 2 8 〕 ） ，試 比 較 串 廿 八 ° י 17 5 這個可會巨 

和 Γ 發 酵 j 有 關 連 。

V. Ρ . Η.

מרר 1249  (m r r )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49a 5!ר 滴 滿 見 於 赛 四 十

g י 15 o y im  k^m ar m id d eV1 Γ M 
民 都 像 水 桶 中 的 一 滴 j

(mVgra) 見  1248g 
m) מר^זעת ir s h a ea t) M. 2222 1 
א ^ מ  見  1421 d ，e
א ש מ  見  142i f
ת א ש מ  (ma&se9et) M  1421h 
ב מק(|  見  2234a

見  1423a

1250 ה  ר שו מ  量 來 源 不 確 定

( 9 ע שו 广饥及紉勿見 2246b
見  1905f 

見  225 la  
̂?ש?;ה  見  2241a

見  2263b 
ת כי ^ מ  見  2257c
ת ר כ ש מ  見 2264.1

ה，ש ?? rm iira ; 見  2288a 
ה ק ר 見  2292d

1251 平 鍋 、盤 子 （撒 下

十 三  9

(τηαθΛθΛδ)見  1424a 
און ש מ  ’δ η ) 見  1425a

maeA5Aa，3〇 見׳）  1425b 
巧尽中?？ 見 2303b

ת 1252 ；)” #?? 揉 麵 槽 / 碗

ת צו ב ש מ  見  2320b
ר שנ מ  (m ashber) ר ^ ש י מ  (m ashbar)
見  2321c, d
0 ת נ ? 見  2323e
% ש מ  見  2325b

1253  Π^?ρ (m asha)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只 出 現 三 次 。其 中 一 次  

是 出 二 1 0 有 關 摩 西 命 名 的 經 文 。另 一 處 是  

撒 下 廿 二 1 7 ( 以 及 其 平 行 經 文 ， 十  

八 1 6 ) ז :   ( 耶 和 華 ）把 我 從 大 水 中 拉 上

來 J °

1 2 5 4 ה  ש מ  ( m d s h e h )摩 西

有 關 摩 西 命 名 背 景 的 重 要 經 節 是 出 二  

1 0 ，那 衷 說 到 ：『他 給 孩 子 取 名 叫 摩 西  

( mdMeA ) ，意 思 說 י 因 我 把 他 從 水 裏 拉  

出 來 （mhAi/zTzii ) j 。摩 西 這 個 專 有 名 詞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是 動 詞 「拉 （出 ） J 之  

Q a l的 主 動 分 詞 （陽 性 / 單 數 ） ，因 此 就  

翻 譯 成 『拉 出 者 j 或 者 是 『拉 的 那 人 j 。 

從 構 詞 學 來 說 ，我 們 會 很 自 然 由 w ^ / ^ 那  

一 類 的 励 詞 想 到 本 名 字 的 字 形 。希 伯 來 文  

法 家 對 這 類 動 詞 有 各 種 名 稱 ，如 加 - 
firmer ( 第 三 字 爲 弱 母 音 ） ， /flmM /祀 （第  

三 字 爲 字 母 心 〔希 伯 來 文 第 五 個 字 母 〕 ） 

等 。励 詞 Γ 建 立 』和 名 詞 「建  

築 者 J 也 是 相 同 的 字 形 變 化 。

有 一 點 應 該 淸 楚 的 就 是 ，以 上 出 二 10 
的 字 源 並 非 一 個 準 確 的 語 言 學 解 釋 י 舊 約  

衷 大 部 分 名 字 的 根 源 也 是 如 此 。如 果 眞 要  

準 確 י 法 老 王 的 女 兒 所 取 的 名 字 應 該 不 是  

mdsAeA Γ 拉 出 者 j י  而 是 w^AS>׳ Γ被 拉  

出 者 J ，即 被 励 分 詞 才 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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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並 不 是 說 出 埃 及 記 記 戦 的 道 名 字 的  

解 釋 有 所 誤 導 י 也 不 該 極 端 到 否 認 琪 情 的  

歴 史 輯 確 性 ，讓 人 以 爲 逭 故 事 是 捏 造 出  

來 י 只 爲 了 回 答 莱 些 人 的 問 题 ：『我 們 偉  

大 的 祖 先 爲 什 麼 名 叫 m ^A eA ? 』其 寅 答 案  

很 簡 眾 י 摩 西 這 名 字 和 許 多 其 他 的 名 字 一  

樣 ，是 一 個 以 諧 音 作 成 的 文 字 技 巧 。聖 經  

解 釋 這 名 字 不 是 因 摩 西 由 …如 /以 衍 生 而  

來 ，而 只 是 取 其 發 音 上 的 相 似 。

爲 求 進 一 步 的 線 索 י 有 人 去 査 LX X  
琪 摩 西 的 拼 音 。在 那 斑 希 臘 文 爲  י
古 代 的 作 者 把 它 解 釋 爲 『從 水 顼 （ md ) 被  

救 出 （ ) J 或 Γ 從 水 琪 （/”吵 ）被 取 出  

( ses ) J °
今 天 一 致 的 公 論 是 摩 西 應 追 溯 到 埃 及  

字 根 「小 孩 J 和 『被 生 出 J 。，m  ־
以 人 名 出 現 於 埃 及 文 中 י 不 過 ，比 較 好 的  

作 法 是 視 爲 與 神 明 有 關 的 名 字 之 後 半  

部 ，如  A hm ose =  A h 出 生  了 ； Ptahmo■ 
s e 二 P t a h 出 生 了 ，而 把 視 爲 埃 及  

文 動 詞 m u 的 古 體 完 成 式 。這 個 埃 及 字 根  

也 曾 淸 楚 的 出 現 在 聖 經 與 的 名 字 中 ，如 ：

Γ 蘭 塞 』 （ ra  ，出 一  11 ) 和 Γ蘭

塞 J ( ，創 四 七 11 ; 出 十 二 37 ;
民 卅 三 ( י 5 3 。它 原 本 埃 及 文 的 字 形 是  

= 「 銳 神 （ /?^ ) 就 是 那 生 他  

的 J ，主 動 式 的 分 詞 ，後 面 接 著 代 名  

詞 μ 他־״  J 的 受 格 。

就 語 言 學 來 說 ，問 題 是 我 們 得 解 釋 埃  

及 文 5 和 希 伯 來 文 ^ 這 兩 個 齒 擦 音 之 間  

的 關 係 。這 一 點 可 藉 著 舉 出 埃 及 文 獻 中 寫  

閃 族 的 名 字 大 多 數 以 5 來 代 替 閃 語 的 Μ 
而 得 解 決 （G riffiths，ρρ. 229 — 30 ) 。 

參 考 會 目 ：C assu to，U ., d  
the B ook  o f  E xo d u s, Jerusafem : M agnes 
Press，1967，pp· 2 0—21· C ole，R ·， “ Exo■ 
dus,” in Tyndale. Ο· T. C om m en tariesy 
Inter-V arsity, 1973，pp. 58—59. G a rd in er， 
A., 14The Egyptian O rigin o f  Some 
English Personal N am es,״ JA O S 56: 
189_  97, esp· pp· 192 — 94· G riffiths，J· G .， 

‘The Egyptian D erivation  o f  the N am e 
M oses，，’ JN E S  12: 225—31，T D N T ，IV， 

pp. 848 64־־־.
V . P .  H .

見  1427b 
見 ק?ש$ה  2339b

見  2340e ?ה；ק?שו
見  2341a ז^ קזשו

見  2344e

1255 用 油 膏 、塗 抹 一 種

液 艘 *

衍 生 詞

1255a ("rn^Ai^ ) 骨 油 

1255b 份

m & s h ia f^  受 青 者) !ח שי 1255c מ
、彌 赛 亞  β 

1255d 擴 張 （結

廿 八 14 ) 意 義 不 確 定

励 詞 τηδθΑ# 和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煅 常 出 現 在 摩 西 五 經 和 歴 史י約 1 4 0次 

畓 ；在 先 知 窗 衷 只 以 励 詞 形 出 現 兩 次 ，帶 

有 宗 敎 意 味 ，表 示 神 聖 的 資 抹 （赛 六

。( 24 一  1 ; 但 九 

也 可 以 作 日 常 生 活 用 語 · 如 用 

油 擦 （ 盾 牌 （赛 廿 一  5 ) 、漆
參

(7ηό5ΛαΛ ) 房 子 （耶 廿 二 14 ) ，或 用 油 抹

。( 6 ^身 （摩 7 

在 和 宗 敎 儀 式 相 關 的 用 法 上， 

包 含 了 用 油 抹 會 蘇 、祭 壇 和 洗 濯 盆 （出^ 
十 9 〜 1 1 ) ， 甚 至 還 抹 贖 罪 祭 （ 出 廿 

九 3 6 ，編 按 ：和 合 作 『抹 壇 使 壇 成 聖 J， 

乃 因 原 文 爲 「抹 它 使 它 成 聖 J )。 

更 常 是 用 在 膏 抹 領 袖 的 儀 式 中 ，將 油 從^ 
衷 倒 在 受 膏 者 的 頭 上 。最 常 提 到 

比 如 以 色 列 之 掃 羅 王 和 大 衛 全י是 胥 君 王 

(撒 下 十 二 7 ) ··但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受 資 的 

哈 薛 乃 亞 蘭 王 （王 上 十 九 15 ) 。大 祭 司 受 

其 他 祭 司 也י ( 資 （出 廿 九 7 ; 民 卅 五 25 
是 如 此 （出 卅 30 ) 。而 有 兩 次 是 提 到 育 先 

。( 1 知 （王 上 十 九 16 ; 赛 六 一 

wSsAaA有 四 虛 神 學 上 的 意 義 。⑴ 資 抹 

一 個 人 或 - ^ 樣 東 西 表 示 授 權 分 別 出 來 專 門 

使 他 成 聖 J (ז服 事 神 。摩 西 資 亞 倫  

，利 八 12 ; 參 較 出 廿 九 36 
的 資 祭 壇 ） 。請 注 意 『受 資 歸 給 耶 和 華 J 

(代 廿 九 2 2 另 譯 ）道 種 表 逹 方 式 。儘 管 

表 示 一 個 尊 榮 的 地 位 ，它 同 時 也 代 

表 一 個 '更 重 的 责 任 。掃 羅 和 大 衛 被 召 去 承 

認 他 們 所 該 負 的 罪 责 時 ，都 被 同 樣 的 話 提 

醒 ：Γ 我 （耶 和 華 ）資 （ ) 你 作 

王 J ( 撒 上 十 五 17 ; 撒 下 十 二 / ) 。⑵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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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可 能 足 由 祭 司 或 先 知 代 行 胥 抹 י 但 當 作  

者 談 到 受 膏 者 י 都 稱 他 們 是 神 所 竒 的 （如  

撒 上 十 1 ; 撒 下 十 二 7 ) 。逍 樣 的 說 法 強  

調 是 神 授 權 給 道 些 代 行 之 人 י 受 讶 者 不 可  

違 莳 （撒 上 廿 四 8fT. ) ，而 且 受 齊 者 應 受  

特 別 的 遠 視 （參 撒 上 廿 六 9ff. ) 。⑶ 我 們  

可 以 推 論 隨 著 讲 05& « ^ 神 也 自 然 會 加 給 能  

力 。論 到 掃 羅 和 大 衛 & 個 人 受 胥 ，都 提 到  

「耶 和 華 的 靈 必 大 大 感 励 你 נ  ( 撒 上 十 6 
f f · ; 撒 上 十 六 ΠίΤ. ) 〇 ® 後 ，以 ” 伽/如今 

( 彌 赛 亞 ）的 形 式 時 便 י 和 應 許 一

的 拯 救 者 （耶 穌 ）有 關 。雖 & 這 樣 的 關 連  

在 舊 約 迈 並 不 像 一 般 所 認 爲 的 那 麼 普 遍  י
不 過 在 舊 約 越 來 越 能 © 出 將 來 # 有 一 位 聖  

靈 充 滿 、公 義 的 統 治 者 （參 較 资 九 1〜 7  ;
Η-一  1 〜 5 ; 六 一  1 ) 。

/η ό θ Α ία Α 受 骨 的 、受膏者
籲

本 字 以 形 容 詞 和 名 詞 出 現 在 哲 約 圾 約  

4 0 次 י 主 要 在 撒 母 耳 記 上 下 和 詩 篇 迈 。雖  

然 本 字 可 指 大 祭 司 之 類 的 職 份 （ 利  

四 3 ) ， 幾 乎 完 全 是 作 Γ 君 王 j  
( ) 的 同 義 詞 י 如 詩 節 中 所 示 。在 詩  

篇 中 它 是 和 王 平 行 （撒 上 二 10 ; 撒 下 廿 二  

51 ; 參 較 詩 二 2 ; 十 八 50 ; 但 在 詩 廿 八 8 
衷 ，以 百־״ 姓 』爲 它 的 平 行 詞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 ״ ־ 耶 和 華 所 裔 的 』 （所加於叫  

Y H W H  ) 這 片 語 或 其 對 等 詞 ״ 祂־ 的 受 胥  

者 J ，這 當 然 是 尊 榮 的 頭 銜 ，不 過 同 時 也  

強 調 出 神 和 受 讶 者 之 間 特 殊 的 關 係 。

廣 被 討 論 的 一 點 是 古 列 ，他 不 是 以 色  

列 人 而 爲 主 的 受 膏 者 （ ，赛 四  

五 1 ) 。如 果 我 們 心 目 中 的 7/1如办?0* 是 位  

正 直 、屬 靈 的 理 想 君 王 י 那 麼 稱 他 :^  r 受  

膏 者 』就 有 困 難 了 י  因 爲 古 列 敬 拜 瑪 爾 杜  

克 （ M arduk  ) 和 其 他 外 邦 的 神 祇 。然 而 古  

列 卻 是 神 爲 了 完 成 一 項 任 務 所 指 派 的 。以  

Ϊ Ϊ 亞 迅 暗 不 可 視 爲 一 個 被 分 別 出  

來 或 被 『揀 選 j  ( ) 出 來 完 成 一 項 任

務 的 人 ，而 逭 人 的 特 '點 是 —— 他 是 一 位 解  

救 者 ’可 以 解 救 以 色 列 人 脫 離 巴 比 倫 的 擄  

掠 ，回 到 自 己 的 家 園 。

至 於 君 王 方 面 י 他 的 職 责 是 乘 公 行  

義 、在 恩 典 中 施 行 統 治 ，這包括解救人們  

不 再 受 壓 迫 。掃 羅 這 第 一 位 君 王 ，在他第  

一次的主要會戰與就證苡了饥知鉍 £ ^的本  

質 （撒上 一^|־ 章 ）。 ^
他 受 聖 靈 充 滿 ，戦 勝 亞 捫 人 ，並且給

他 們 一 條 生 路 不 殺 死 他 們 ，而 若 按 他 們 所  

行 的 ，他 們 本 是 該 死 的 （撒 上 ^ 一־־ 章 ） 。 

但 由 於 掃 羅 的 罪 以 及 他 對 神 的 態 度 ， 眞 正  

成 爲 典 型 的 乃 是 大 衛 〇
9

詩 篇 文 學 特 別 視 爲 神 的 代 表  

或 代 理 神 准 權 者 （如 詩 二 2 $ 。在 逭 笳 常  

受 討 論 的 詩 筛 斑 ，第 一 層 的 意 思 可 能 是 指  

這 位 以 色 列 王 旣 與 神 同 一 陣 線 ，身 爲  

叫 ，敵 人 對 他 的 攻 搫 便 都 徒 勞 無 功 。甚 至  

^ 關 於 全 地 將 爲 所 統 治 的 應 許 也  

符 合 以 色 列 人 心 目 中 一 國 之 君 的 樣 子 （詩  

七 二 8 f f · ; 詩 十 八 4 4 〜 4 8  ) 。但 是 從 新 約  

斑 我 們 發 現 詩 一 中 7ηά5ΛΐαΛ的 想 思 不 可 能  

只 限 於 一 位 將 被 立 的 王 “ י 是 指 那 獨 一 無  

二 的 代 理 神 掌 榴 之 耶 穌 基 督 （徒 十 三 32 
ff· ; 參 較 來 一  5 ; 五 5 ) 。因 此 包 括 詩 二  

的 所 謂 王 室 詩 篇 י 也 都 可 以 合 理 的 稱 爲 彌  

费 亞 詩 篇 ，雖 然 有 些 最 初 可 能 只 是 指 以 色  

列 的 君 王 而 已 。詩 篇 的 辭 句 強 調 耶 穌 基 督  

公 正 的 管 理 、救 恩 之 功 以 及 其 統 管 宇 宙 之  

權 °
這 種 一 文 二 義 或 是 預 表 式 應 驗 的 看  

法 ，無 疑 可 應 用 在 舊 約 一 些 篇 章 衷 。不 過  

一 般 人 都 認 爲 有 些 詩 篇 以 及 其 他 一 些 預 言  

性 的 經 文 不 可 能 是 指 以 色 列 的 君 王 或 當 時  

的 某 些 情 況 ，而 必 須 直 接 指 基 督 。

照 樣 ，王 室 詩 箭 四 五 6 ，照 一 般 正 常  

且 嚴 格 的 翻 譯 ，談 及 王 時 視 他 爲 神 ，而 詩  

—— 〇 1〜 5 稱 大 衛 的 後 裔 爲 大 衛 之 主 ——  
又 說 這 位 君 王 也 是 一 位 祭 司 ，而 這 樣 的 事  

在 以 色 列 是 不 許 可 的 （的 確 撒 下 八 1 8 的 希  

伯 來 文 似 乎 稱 大 衛 的 衆 子 爲 祭 司 ，不 過 這  

琪 可 能 有 問 題 。按 希 伯 來 文 似 乎 的 確 稱 比  

拿 雅 和 基 利 提 人 爲 祭 司 י 而 事 實 上 LX י X  
與 這 一 節 並 不 是 用 Γ 祭 司 j 這 字 ，而 與 這  

一 節 平 行 的 代 上 十 八 1 7 ，不 論 是 在 希 伯 來  

文 或 是 在 L X X 逛 י 都 不 用 『祭 司 j 這  

字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理 直 氣 壯 的 認 爲 詩 二  

是 直 接 指 彌 赛 亞 ，況 且 1 2 節 如 一 般 人 所 認  

爲 的 ，帶 有 勸 人 將 信 心 建 立 於 這 位 受 胥 之  

子 身 上 —— 逭 當 然 不 是 大 衛 。

可 是 ，琪 货 上 舊 約 很 少 把 這 大 衛 的 後  

裔 稱 爲 彌 费 亞 י 而 是 稱 他 爲 ：苗 裔 、芽 、 

大 衛 的 後 裔 等 。就 餌 是 在 死 海 古 卷 衷 י 彌 

赛 亞 這 字 的 用 法 也 不 明 確 。那 琪 提 到 亞 倫  

的 彌 费 亞 和 以 色 列 的 彌 赛 亞 ，很 明 顯 的 是  

兩 個 人 物 一 י 個 是 君 王 י 另 一 個 是 祭 司  י
可 能 兩 個 都 不 是 那 位 獨 一 的 彌 赛 亞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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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6 י  ש מ  (mesh%)
L

過 ，死 海 古 卷 也 在 證 言 （ Testim onia ) 和 聖  

言 花 絮 （F lo rileg iu m ) 表 現 出 期 待 一 位 即  

將 臨 到 的 偉 大 人 物 ，這 人 不 是 他 們 的 領 袖  

公 義 的 敎 師 י 也 不 稱 爲 彌 赛 亞 （除 了 一 次  

在 引 用 詩 二 2 時 ） ，而 是 稱 爲 大 衛 的 後 裔  

等 等 （T. H. G aste r， 77祀 £)以^ 從־5   

Scrip tures、rev. ed·，D oubleday， 1964，pp. 
297, 329, 334—39 ) 。彌 赛 亞 （基 锴 ）廣 被  

使 用 作 爲 那 將 要 來 的 大 衛 之 子 的 頭 銜 י 主 

要 是 新 約 中 才 看 到 的 現 象 。R. L. H .〕

不 是 所 有 同 意 彳 旦 九 2 6 的 τηάβΛΐαΑ是  

指 基 督 的 人 ，也 都 一 樣 把 但 九 25 ^ 的  

解 作 基 镫 ，後 者 所 描 述 的 是 一 位  

王 子 。，然 而 י 我 們 應 強 調 舊 約 的 確 曾  

用 饥 知 於 £ ^ 這 個 字 稱 呼 逭 位 要 來 到 的 救
鲁

主 ，耶 穌 。

許 多 人 一 再 宣 稱 舊 約 铤 的 從  

未 指 一 個 末 世 性 的 人 物 彌 赛 亞 ，所 根 & 的  

也 是 他 們 對 但 九 2 6 的 詮 釋 。儘 管 有 人 認 爲  

那 位 將 被 除 掉 的 受 膏 者 （ ) 是 阿 尼  

亞 三 世 （ O nias III י 主 前 175 ‘ 被 廢 掉 的  

大 祭 司 ） 。但 是 若 根 據 上 下 文 來 看 （ 24 
節 ） י 有 很 有 力 的 證 據 支 持 這 位  

不 是 別 人 ，正 是 耶 穌 基 甯 。 *

骨 油 、骨 抹  

{ ^ 見 於 出 埃 及 記 、利 未 記 和 民 數 記  י
乃 是 指 資 抹 儀 式 中 所 用 的 油 。這 油  

依 照 規 定 來 製 作 （ 出 卅 22ff. ) י 塗 抹  

( « 5 ^  ) 在 供 聖 職 者 身 上 和 他 們 的 衣 服 上  

( 出 二 九 21 ) ; 至 於 大 祭 司 ，則 倒 （；；5- 
·̂ 叫 ）在 他 的 頭 上 （出 廿 九 7 ; 參 較 利  

八 1 0 〜 1 2  ) 。

這 油 聖 經 稱 爲 聖 潔 ，抹 在 會 縣 和 斑 面  

的 物 件 亦 使 之 聖 潔 （ ) 。受 資 的 祭  

司 行 動 也 要 受 限 制 （利 廿 一  1 2 ; 參 利  

十 7 ) 。把 服 事 神 的 人 和 物 分 別 出 來 ，這  

觀 念 經 由 資 油 這 個 具 體 的 表 徵 讓 人 更 容 易  

瞭 解 體 會 。

mo8hh& 份

^ 些 祭 物 的 一 部 分 （如 平 安 祭 ，利 七

2 8 〜 3 5  ) 被 保 存 下 來 作 爲 分 別 爲 聖 的 部 分

( mosAAa ) 留 給 祭 司 。A S V 把 焦 點 放 在 祭  _
司 ，故 把 （ ) 譯 作 r 因 （祭 司 ） 

受 過 資 』 （民 十 八 8 ) 。

參 考 害 目 ：Ellison，H . L .， CTew/ra/zXy 
o f  the M essian ic  Idea  f o r  the O T \ 1953.

H arris, R. L. Psalm s״ in  T he B iblical 
E xpository  ed. C . F . H . H enry, H olm an, 
1973，pp. 435 — 452· J· Jocz，； “ M essiah” 
ΖΡΕΒ  IV pp. 198 207־־־. Payne, J. B., The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 estam en tי Zon- 
dervan , 1962， pp. 257 — 84· R ichardson， 

T W B，pp. 44—45· T D N T ，IX，pp· 496 — 
527.

V . P .  H .

ר ! ^ מ  見  2369b
ת חי ש מ  見  2370a
ת ח ש מ  (m ashhet) ״  ת, ח ש מ  (m ish h a t)
見  2370b ，c י
見 ??^זט^ן  2372b
ח ט ש מ  見  2372a
^ר 見 מ^ז  2374b

1256 שי  מ  (m e e h i)  一 種 作 衣 服 用 的 昂

^ ־ 材 料 ，可 能 是 絲 綢 （結 十 六

13 )

ח שי מ  見  1255c

1257  拉 、拖 、捉 緊

衍 生 詞

1257a (mesAeA: ) 拉

\2 5 ] b  ( m d s h e k e t )呢 子 、

帶 子 僅 見 於 伯 卅 八 3 1 ，

ΛΛίϊ/ Γ 參 星 的 帶 』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3 6 次 ，含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意 蘊 。

除 六 次 外 本 動 詞 都 是 以 Q a l出 現 。有  

三 次 用 的 是 N i p h a l ( 赛 十 三 2 2 ; 結 十 二  

י 28 ) י 25 全 部 都 是 「延 長 J 的 意 思 。不  

過 ，這 並 不 是 N ip h a l的 專 有 特 殊 用 法 。準  

此 ，詩 八 五 5 說 ：「你 要 將 你 的 怒 氣 延 留  

到 萵 代 麼 ？ 』而 詩 卅 六 1 0 又 說 ：『願 你 常  

施 慈 愛 給 認 識 你 的 人 』 。 （這 兩 者 都  

是 Q a l字 幹 ）參 較 尼 九 3 0 。此 外 י 還 有  

三 次 是 P u a l的 用 法 （ 赛 十 八 2 7  ，י 
s c a tte re d〔 K J V 〕 ， 且 與  平 行 ，

K J V 作 p e e le d 但 更 好 應 譯 作 「 高 大 光  

滑 J ) ; 再 來 還 有 箴 十 三 ז 12 所 盼 望 的 延  

遲 未 得 י 令 人 心 憂 j 。

m55AaA:的 Q a l有 下 列 這 些 意 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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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8  * ל ש מ  (m ashal)  I

拉 起 。創 卅 七 ־< : 28 把 約 瑟 從 坑 與 拉 上 來  

( ״5 /a )  j  ; 耶 卅 八 他־1 :13 們 用 繩 子 將  

耶 利 米 從 牢 獄 與 拉 上 來 』 ，又 和 ·δ /合平 

行 。⑵ 拉 長 。詩 册 六 10 ; 八 五 5 前 面 己 卷  

過 ；再 參 較 詩 一 0 九 12和 耶 卅 一  3 我־״，  

以 永 遠 的 慈 愛 吸 引 你 j 。⑶ 拉 近 ，有 結 交  

之 意 。詩 廿 八 3 : 不 要 把 我 和 惡 人 一 同

拉 掉 （呂 本 ） j  ; 何 七 5 : 『王 與 褻 慢 人  

拉 手 （ י ( 可 能 葱 爲 『他 與 嘲  

笑 者 結 交  J 。 （參  Gordon ， UT 19 : no. 
1582中 的 片 語 。 ）⑷ 拉 、拚 惑 、 

勾 引 、説 服 之 意 。伯 廿 四 22 : 「他 用 他 的  

能 力 來 誘 惑 有 榴 能 的 人 （另 譯 ） j ; 可能  

還 有 伯 廿 一  3 3『在 他 以 後 所 有 的 人 都 隨 著  

他 （死 者 ）』 י 如 果 道 句 話 是 指 那 些 存 活  

者 有 意 追 隨 那 死 者 的 生 活 模 式 ，而 非 只 是  

提 到 一 個 葬 禮 隊 伍 的 話 。我 們 也 可 把 何 十  

一  4 「我 用 慈 繩 愛 索 牽 引 他 們 j 、士 四 7 
及 屬 於 人 類 之 愛 方 面 的 歌 一  4 納 入 此 類 的  

意 思 裏 。⑶ 拉 武 器 ，特 別 指 拉 弓 ：王 上 廿  

二 34 ··代 下 十 八 33 ; 赛 六 六 19 ; 或 者 是  

指 盡 全 力 吹 樂 器 ，如 號 角 ：出 十 九 13 ; 铿 

六 5 。（6)捉 緊 或 拖 走 的 意 思 ：（可 能 ）詩  

十  9 ; 伯 四 一 1 [ Η 40 : 25 ] 。Tur-Sinai 
在 他 的 約 伯 記 註 釋 中 第 3 3 5頁 菘 的 註 腳  

說 ：「 聖 經 褢 沒 有 一 處 顯  

7K = 拉 * 但 總 和 阿 拉 伯

文 差 不 多 י 有 Γ 捉 住 ，搜 取 J 之 

意 。 J 道 句 話 很 有 問 題 。（7)拉 ，只 是 去 /  
進 行 （密 四 6 ) ，或 拿 （出 十 二 21 ) 的同  

義 字 。⑶ 扱 後 我 們 可 看 傅 二 我־״ ·· 3 心 衷  

察 究 ， 如 何 用 酒 使 我 肉 體 舒 幡  

( /加 5/7从 ） 』 ，這 句 話 一 般 的 解 釋 可  

由 ./忍 的 翻 譯 看 出 我־״： 決 定 用 酒 使 我 的  

身 體 快 活 （have my body cheered with 
wine) j 。不 過 這 樣 的 翻 譯 唯 一 的 依 據 是  

巴 比 倫 的 他 勒 目 Hagigah ( 猶 太 人 上 耶 路  

撒 冷 過 節 時 和 逾 越 節 羊 羔 同 獻 的 甘 心 祭 ） 

14a 离 的 一 句 話 ·· b U y  ’ g d f i  m w S k y n  I b w  S !  

Wm 『 Aggada ( 講 道 式 的 對 談 ）的

敎 師 如 水 一 樣 的 快 活 （ refresh ) 人 的  

心 J 0

wesAeifc拉 、袋 子 、小 囊 、價 值

這 一 個 segholate名 詞 י 傾 出 現 過 兩  

次 。⑴ 伯 廿 八 18 : 智 慈 的 價 值 （或 者 根

據 Tur-Sinai是 指 所 獲 得 的 ）遠 勝 過 珍  

珠 J 。⑵ 詩 一 二 六 ״ : 6 那־ 往 前 行 並 撒 播

资 贵 （ precious ) 種 子 的 j ( 另 課 ）。雖然  

道 是 行 之 已 久 而 爲 人 遵 循 的 傅 統 翻 譯 ，不 

過 較 好 較 準 確 的 譯 法 是 雖־1： 然 他 流 著 淚  

前 去 ， 帶 著 一 袋 種 子 （治於， 

ΛβζζάΓβ‘ ） j 。這 句 希 伯 來 文 可 和 糜 九 13 
相 連 ： r  踹 葡 萄 的 必 接 續 撒 種 的

( m d s h d k  h a z z & r a  * )  Λ 。那 麼 ，m e 8 h e k  W t  

是 收 割 者 帶 身 邊 放 種 子 的 容 器 。在 幾 個 同  

源 語 中 ，mj/汝 這 個 字 的 意 思 是 「皮 、 

毛 J ，可 能 就 是 作 這 種 袋 子 的 材 料 。 

Gordis ( 見 參 考 扱 目 ） 認 爲 詩 十 9 
的 AmAArvv應 譯 成 ״ 他־ 在 他 的 袋 中  

( 抓 住 窮 人 j ，和 網 、陷 

阱 J ( ) 平 行 ，而 不 是 Γ Γ 當 他 拉 窮

人 入 他 網 中 時 」抓 住 他 《1 。

參 考 書 目 ：Gordis，R.， “Psalm 9 — 10: A 
Textual and Exegetical Study，” JQR 48: 
104—22, esp· pp· 1 1 6 -  117. 有 關 傅 二  3 
中 之 討 論 見 （Γοιτέ，A. D.， “A
Reference to Epispasm in Koheleth/* VT 
4: 4 1 6 1 8  vs. Driver, G. R., “Problems ,־־־ 
and Solutions，” VT 4: 225 —45，esp· pp· 
2 2 5 2 6 ־ . On m e S e k ^  Kohler, L. uHee Vo- 
kabeln，” ZAW 55: 161 — 74， esp· pp· 
161-62.

V. P .  H .

見  2381c 
見 מ^כל.ת  2385e
見 משבו  2387c

見  1257b

1258 של*  מ  I 代 表 、好 像

衍 生 詞

1258a ( m d s h a i ) 諺 語

1258b II  用 諺 語

來 説

1258c א ^ מ  I 相 像

1258d 1קןשל־ ( m es k d l ) 諺 語 、格

言 、笑 談

本 動 詞 出 現 七 次 ，有 五 次 是 Niphal 
( 詩 廿 八 1 ; 四 九 12 ， 20 ; —四 三 7 ; 赛 

十 四 10 ) 。無 可 避 免 的 ，本 字 的 葱 思 是 變  

成 好 像   可 和  相 比 。本 字 根

以 H ip h il出 現 一 次 （賽 四 六 5 和  

平 行 ） ，也 是 比 較 的 意 思 ，也 以 Hithp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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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ל* 1258 מ  (m ash a l)  I

出 現 一 次 （伯 卅 19 ) ，在 翻 譯 上 具 有 相 似  

的 語 勢 。

以 上 所 有 經 文 顼 י 作 比 較 的 兩 樣 柬 西  

都 帶 著 貶 抑 輕 視 味 道 的 對 比 。如 「我 就 如  

將 死 的 人 一 樣 』 （詩 廿 八 1 ) ; 『你 們 得  

誰 與 我 相 比 י 與 我 同 等 ？ 』 （ 赛 四  

六 5 ) ; r 我 就 像 座 土 和 爐 灰 一 般 』 （伯  

卅  1 9 ) 。

「 相 似  J 和 『 統  

治 J ，之 間 確 贸 的 關 係 （如 果 有 的 話 ） ， 

我 們 並 不 淸 楚 。至 於 從 同 源 語 的 印 證 方  

面 ，我 們 只 擺 注 意 只 有 希 伯 來 文 把 它 翻 譯  

成 「統 治 ■I י 而 翻 譯 成 好 像 則 在 大 多 數 閃  

族 語 言 琪 很 普 遍 。有 人 以 爲 可 能 希 伯 來 文  

中 譯 成 『 統 治 J 是 由 交 感 法 術  

( sym pathetic m agic ) 中 的 心 智 狀 態 這 想  

法 演 變 而 來 ，即 象 徵 性 的 行 爲 （在 此 乃 統  

治 行 動 ）與 它 所 期 望 產 生 的 結 果 相 似  

( G odbey ) 。這 樣 的 聯 想 一 般 而 言 已 被 認  

爲 不 可 信 。

、 比 喻 、 窝 言 、 笑

談 、談 話

最 引 人 注 意 的 是 本 字 在 大 部 分 菘 約 英  

譯 本 有 非 常 多 不 同 的 翻 譯 。名 詞 出 現 有 39 
次 （八 次 是 在 以 西 結 窗 ） 。

若 饥 如 ^ / 只 譯 成 箴 言 ，則 會 失 掉 這 字  

非 常 廣 的 意 義 ，這 可 由 本 字 有 這 麼 多 種 譯  

法 看 出 。我 們 習 惯 於 認 爲 箴 言 是 一 種 言 簡  

意 賅 的 警 語 י 顯 示 一 種 格 言 式 的 鸱 理 。可  

是 在 舊 約 ，^ 从 以 這 個 字 可 能 與 較 長 的 比  

喩 同 義 （因 此 L X X 常 譯 爲 ：結  

十 七  2 ，2 〜 2 4  ; 廿  49  [ Η  21 : 5 ] ; 4 5〜 

4 9 [  Η  21 : 1〜 5 ] ; 廿 四  3 1 4 〜 3 (י  。這  

也 可 以 指 較 長 的 敎 訓 式 談 論 （箴 一  8 〜 

19 ) 。此 外 一 י 個 人 （掃 羅 ，撒 上 十 12 ; 
約 伯 ’ 伯 十 七 6 ) 或 者 一 群 人 （以 色 列  

人 ，詩 四 四 14 ) 也 可 作 爲 一 個

就 道 极 後 一 點 應 注 意 撒 上 十 1 2 這 一  

節 ：『所 以 Γ 掃 羅 也 列 在 先 知 中 麼 ？ 」成  

爲 一 句 諺 語 j 。這 逛 所 講 的 是 一 個 公 衆 例  

子 的 產 生 ，在 此 是 一 個 王 室 人 物 的 例 子  י
他 在 大 庭 廣 衆 之 下 作 出 可 笑 的 舉 動 令 人 非  

議 。因 此 ，任 何 人 作 了 不 當 的 行 爲 都 會 成  

爲 笑 談 （或 諺 語 ） 。

依 類 似 的 原 則 我 們 應 注 鹿 7/1如々扮課爲  

諺 語 、笑 談 （ byword ) 之 處 ：詩 四 四 Μ ; 
六 九 1 1 ; 耶 廿 四 9 ; 結 十 四 8 ; 申 廿

八 37 ; 王 上 九 7 ; 代 下 七 20 ; 伯 十 七 6 。 

每 處 經 文 都 有 某 種 不 幸 的 顼 已 臨 或 將 臨 到  

以 色 列 整 體 或 個 人 。結 果 呢 ？神 使 以 色 列  

成 爲 列 國 的 。約 伯 成 爲 他 朋 友  

的 τη δ Μ ά ί。逭 是 甚 麼 葱 思 呢 ？逭 不 止 是 輕  

視 或 嘲 笑 ，其 含 義 遠 比 逭 要 多 。遺 要 的 是  

神 使 以 色 列 / 約׳ 伯 成 爲 一 公 衆 之 例 子 ，爲  

每 個 時 代 的 敎 訓 和 鑑 戒 。主 說 ：Γ 盾 哪 ， 

仔 細 觀 察 ，看 粒 你 們 自 己 的 性 命 被 我 審  

判 。 J
和 逍 些 相 似 的 是 先 知 也 曾 三 次 被 吩 咐  

要 提 作 : 以 賽 亞 對 巴 比 倫 王 （赛 十  

四 4 f · ) ，彌 迦 對 他 自 己 的 同 胞 （彌 二 4  ) 
以 及 哈 巴 谷 亦 然 （哈 二 6 ) 。此 外 י 我 們  

也 可 以 再 加 上 巴 蘭 琪 件 ： Γ 巴 蘭 便 題 起 詩  

歌 （ K י JV  作  discourse Γ 講 論 」

) 』 （民 廿 三 7 ，1 8 ; 廿 四 3 ，1 5 , 2 0 ,  
2 1 ， 23 ) 。每 一 個 例 子 都 有 一 個 活 生 生 的  

敎 訓 。髙 傲 的 降 卑 ；受 咒 詛 的 得 祝 福 ，被  

祝 福 的 得 咒 詛 ；在 前 的 變 爲 後 。

A· S· H e r b e r t說 得 好 ，他 說 舊 約 裹 諺  

語 （proverb/m ^A W  ) 有 Γ 一 個 可 明 顯 認 出  

的 目 的 ：點 醒 人 使 人 知 道 甚 麼 是 眞 實 的  י
而 甚 麼 只 是 心 中 所 希 望 的 … … 迫 使 聽 衆 或  

讀 者 對 他 自 己 、他 的 情 況 和 他 的 行 動 作 一  

個 判 斷 …… 。這 種 用 法 在 耶 穌 的 比 喩 與 表  

現 得 最 爲 細 腻 』 （H erbert，ρ. 196· ) 。

I I 用 諺 語 （俗 語 ）來 説 、變 成

諺 語

所 有 本 動 詞 的 例 子 都 是 （̂ 丨 字 幹  

( 共 有 九 次 ） ，除 了 一 次 P i e l在 結 廿  

一  5 : Γ 他 不 是 一 個 製 造 諺 語 的 人 嗎 ？ J 
( ) 用 י  現 代 的  口 語  

就 是 「他 總 是 說 敎 』 。

m d s A e i相 像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一 次 ，即 伯 四 一  33 
[ Η 25 ] : Γ 在 地 上 沒 有 像 牠 的 （ 鱷

魚 ） J 。

m fs h d l 姆 語 、笑谈

本 字 只 使 用 過 一 次 ，是 在 伯 十 七 6 ， 

字 形 是 励 詞 I I 的 不 定 詞 附 屬 形 。 

參 考 書 目 ：G odbey, A· H ·， “The Hebrew  
m a S a C  A JSL 34: 89108 ־־. H erbert, A . S.

44The T a ra b le M ) ״ A SA L  ) In  the Old 
T estam ent,” SJT  7: 1 8 0 9 6 ־ ־ . Johnso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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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9 ל  ש ^  (m a s h a l )  I I I

R. 44ל^ VTS 3: 162—69· M ״מי cK ane，W ·， 

ProverbSy W estm inster 1970, pp. 22*33 ־־־.
V. P . H.

1259  ( m d s h a l )  U1 管 理 、統治

衍 生 詞

1259a א ^ מ  I I  統 治 權

1259b 统 治 權

1259c +ה ^ מ' מ  ( m e m s h d ia ) 统治

、领 域

7Μ05ΑαΖ大 約 八 次 以 Q a l出 現 ’三 次 以  

Hiphil 出 現 。

饥0 ^ ^ 通 常 譯 成 統 治 / 管 理 ，可 是 統  

治 明 確 的 性 質 就 和 眞 贾 情 況 一 樣 的 多 樣  

化 。似 乎 在 每 個 語 言 或 文 化 中 ’所 有 表 示  

監 督 、統 治  '  管 理 等 字 י 其 定 義 都 不 能 和  

這 行 励 背 後 的 情 況 脫 離 關 係 。

爲 了 說 明 這 一 點 ，我 們 按 順 序 來 査 考  

聖 經 琪 最 初 出 現 的 幾 個 。太 陽 和 月  

亮 是 『管 理 逬 夜 J 的 （創 一  18 ) 。它 們 是  

白 天 晚 上 最 明 顯 的 光 體 。豆 娃 代 表 所 有 作  

妻 子 的 י 必 須 明 白 在 家 衷 的 地 位 是 丈 夫  

必*״ 管 轄 你 』 （創 三 1 6 ) 。這 領 導 權 的 意  

思 是 把 這 個 家 交 給 男 人 ，雖 然 領 導 的 方 式  

每 家 的 差 別 很 大 י 這 本 身 卻 是 合 宜 的 。神  

吩 咐 該 隱 必 須 要 制 伏 他 生 命 衷 的 罪 ——  
Γ 你 卻 要 制 伏 他 J ( 創 四 7 ) 。亞 伯 拉 罕  

的 『僕 人 』是 個 好 例 子 ，他 以 管 家 的 身 份  

替 亞 伯 拉 罕 管 理 所 有 的 產 業 、物 品 和 人 事  

( 大 馬 色 人 以 利 以 謝 ？创 十 五 2 ) ־1 :  管 

理 他 全 業 最 老 的 僕 人 』 （創 廿 四 2 ) 。一  

個 大 家 庭 衷 指 示 各 項 事 務 ，例 如 指 定 誰 是  

長 子 這 類 的 事 י 顯 示 在 約 瑟 所 描 述 的 禾 梱  

之 車 衷 —— 至 少 他 生 氣 的 哥 哥 們 是 逭 樣 來  

看 這 件 事 ： 難־״ 道 你 眞 要 管 理 我 們 麼 ？ J 
( 創 卅 七 8 ) 有 關 約 瑟 作 埃 及 法 老 的 宰 相  

管 理 埃 及 ，也 是 用 m ^ A a i這 個 字 。所 以 約  

瑟 就 說 他 被 立 作 爲 「埃 及 全 地 的 宰 相 執 政  

者 j  ( 創 四 五 8 ) ，而 他 的 哥 哥 也 同 葱 這  

點 ：Γ 作 埃 及 全 地 的 宰 相 J ( 創 四  

五 2 6 ) 。出 埃 及 記 斑 ，道 個 字 傲 出 現 一  

次 ，是 指 律 法 管 理 摩 西 時 代 的 百 姓 （這 非  

常 重 要 ） 。他 們 ״ 沒־ 有 權 柄 把 她 资 給 外 邦  

人 j  ( 出 廿 一  8 ) 。這 個 字 沒 有 出 現 在 利  

未 記 和 民 數 記 ，不 過 出 現 在 申 十 五 6 ，摩  

西 聲 稱 在 某 些 情 況 之 下 ，以 色 列 國 將 管 轄

列 國 —— 算 是 弱 國 臣 服 於 強 國 的 例 子 ；在  

這 與 他 用 了 兩 次 — 次 是 Q a l完  

成 式 י 另 一 次 是 Q a l未 完 成 式 。上 下 文 的  

葸 思 似 乎 是 統 治 榴 在 於 道 國 家 有 能 力 借 給  

別 人 ，而 不 是 向 別 人 借 貸 。

隨 意 選 出 的 一 些 例 子 顯 示 笛 人 管 轄 窮  

人 （箴 廿 二 7 ) 、骚 君 統 管 被 壓 迫 的 百 姓  

( 寶 十 九 4 ) 、一 民 族 對 另 一 民 族 的 壓 制  

( 士 十 四 4  ; 十 五 11 ) 、一 種 列 國 聯 盟 式  

的 领 導 （王 上 四 4 〜 2 1  ) 、神 的 管 理 贈 顧  

( 詩 八 九 1 0 ) ，甚 至 也 包 含 了 自 制 能 力 的  

意 思 （箴 十 六 32 ) 。

本 字 沒 有 帶 出 什 麼 特 殊 的 神 學 。不 過  

從 我 們 所 引 的 幾 處 經 文 或 者 是 其 他 7 0 幾 處  

未 引 的 經 文 顯 示 出 權 柄 原 則 的 重 要 性 ，尊  

重 合 宜 的 權 威 在 道 徳 上 是 絕 對 必 須 的 ，它  

對 社 會 的 秩 序 及 快 樂 的 生 活 有 價 値 י 並 且  

所 有 權 柄 的 源 頭 是 神 自 己 。權 柄 有 許 多 程  

度 和 種 類 ，也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神 學 基 礎 。權  

柄 來 自 神 ，人 毫 無 權 柄 可 言 ，只 是 代 理 神  

的 權 柄 而 已 。

m d sA eZ统 治 權

從 衍 生 而 來 ，就 像 τηάθΑαί — 
樣 ，本 字 何 時 指 統 治 的 區 域 、地 理 範 圍 ， 

何 時 單 指 統 治 這 件 事 ，不 是 每 次 都 能 分 得  

淸 楚 。本 字 僅 出 現 兩 次 ，即 亞 九 1〇 和 但 十  

一  4 。前 者 明 顯 的 是 指 統 治 的 地 理 範 圍 ：

ז 從 這 海 管 到 那 海 ，從 大 河 管 到 地 極 J ; 
後 者 看 起 來 是 指 統 治 權 ：「他 治 國 的 權  

勢 j 。至 於 有 關 彌 赛 亞 統 治 預 言 的 爭 議 ’ 
倒 底 是 單 指 統 治 還 是 指 統 治 的 領 域 ’都 無  

法 單 憑 本 字 和 其 他 同 源 名 詞 和 動 詞 的 意 思  

得 以 解 決 。

m e m sh d L l& 統 治 、管 理 、領 成

雖 用 來 指 神 的 統 治 （權 柄 ，詩 一 四 五  

13 ) 和 統 治 的 領 域 （詩 一 〇 三 22 ) ，也 指  

人 之 統 轄 （國 力 ，代 下 卅 二 9 ; 政 權 、權  

柄 י 赛 廿 二 21 ; 彌 四 י ( 8 不 過 卻 沒 有 一  

處 直 接 指 彌 赛 亞 的 。1 7 次 中 有  

四 次 是 指 日 間 太 陽 和 夜 間 月 亮 的 普 照 （創  

一  16 ; 詩 一 三 六 8 ， 9 ) 。關 於 神 國 的 神  

學 י 有 人 非 常 認 眞 地 要 從 本 字 或 其 他 在 字  

形 和 意 義 上 相 似 的 字 中 來 找 ，但 顯 然 無 法  

由 這 方 面 驊 得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pp. 9 3 0 -3 2 ,
R.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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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s h) ע ש 1 מ 2 6 0

ח של מ  見  2394d■ ·
ח שלו מ  r^1wA/3a~ 見  2394e 
ת ח של מ  見  2394f

(m iA am m aj 見  2409f 
) ממז^ו m i s h m a n ) י ש^ו  ??

見  2410e， f 
ע ט #?? 見  2412f
ת ע ^ ש מ  見  2412g
^ר91 ) 〈misAmarv» 見  2414f 
ת ר מ ש מ  (m ishm eret) B  2414g 
ה נ ש מ 見 2421c

見  2426a

1260 ‘ ע  שע  爲מ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60a ?ע 清 洗 潔 淨

( 名 詞 ） 僅 見 於 結 十 六 4 :
『沒 有 用 水 洗 你 ，使 你 潔 淨 J

ל שעו מ  ( m i s h 4ol) B  2432b 
עי ש מ  (m ish*% ) M  1260a
^ו ש מ  (m ish  € a n ) ^ו  ש י מ  (m a sh  - e n j  
見  2434a ，b

見  2434d
ה ^ו ^ז מ  見  2442b

見  2443c 
ם תי פ ש מ  見  2441c

שר 1261 זמ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61a tpw p 取 得 （ 名

詞 ）

1261b Ρψρρ 所 有 物

、 占 有 僅 見 於 番 二 9 ，AWZ'W- 
·ίΛα《 @ rii/ Γ 滿 了 草 的 地 J

m e ^ e g 取 得 、擁 有 （名 詞 ）

( 這 兩 個 翻 譯 都 出 於 推 測 ） 本 字 只 出  

現 在 一 段 困 難 的 經 節 裏 ，即 創 十 五 2 :
「 要 承 受 我 家 業 的 是 大 馬 色 人 以 利 以  

謝 J 。將 本 字 譯 爲 繼־״ 承 人 』的 根 據 是 將

厶撕-饥從知？視 爲 ־1 獲 得 之 子 』 （ g p ■ *
人 ） ，還 有 視 3 節 的 Γ生 在 我 家 中 的 人  

( 直 譯 作 「我 家 之 子 j ，可 能 是 以 利 以  

謝 ）爲 繼 承 人 。另一 種־ 可 能 性 是 將 mesAeg 
和 ( 衝 ）相 連 而 譯 作 「攻 繫 我 家 的  

人 j  ( Snijders ) 。還 有 第 三 個 可 能 ，是 將  

meeAeg和 動 詞 ( 喝 ）相 連 而 課 作  

「那 擁 有 我 家 酒 杯 的 人 j  ( G o rd o n  ) 。

參 考 書 目 ：Eissfeldt, “The A lphabetic 
Cuneiform  Texts from  R as Sham ra P u b  ־
lished in ״Le Palais R oyal D T Jg a rit״ Vol. 
I I，1957，” JSS 5: 1 — 49, esp· pp· 40—48· 
G ordon , C. H ., 44D am ascus in Assyrian 
Sources，” IEQ  2: 174—75· Snijders，L· A·, 

44Genesis xv The C ־־־ ovenant w ith 
A b rah am ，” OTS 12: 261 .79־ ־

見 מ^זלו  246〇a
見 מש^ןה  245；2c
m) משר,ול iahqm ) M  2454b 
m) מ^זקוח a sh g d p j M  2458c

見  2454c 
^זק?*ת  見  2454d

見  2456a 
ה ， #?? 見  2464a

1262 奶 冷 （m A s h a s h ) 感觉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衷 使 用 了  1 2 次 ，三 次 是  

Q a l ( 創 廿 七 1 2 , 2 1 ，2 2 ) ，指 以 撒 爲 了  

辨 認 身 份 而 觸 摸 雅 各 。至 於 P ie l方 面 ，共  

出 現 了 六 次 ，有 時 候 意 思 是 摸 索 （申 廿 八  

2 9 〔 2 次 〕 ；伯 五 14 ; 十 二 25 ) ，有 時 候  

意 思 是 尋 找 （創 卅 一  3 4 ， 37 ) 。另 有 三 次  

是 用 H iphi】，基 本 的 意 思 是 摸 著 （ 出 

十 21 ; 士 十 六 26 ) 。

參 考 書 目 ：Riiger, Η . P .， “Z um  Text von 
Sir 40 ， 10 und  EX 10， 21 ，” Z A W  82: 
1 0 2 -9 ·

ד· ן ^ מ  見  2477c

ת 1263 מ  男 人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有 五 個 字 表 示 男 人 י 本  

字 爲 其 中 之 一 ，其 他 四 個 爲  

’έ/2δ5Λ和 。本 字 似 乎 沒 有 特 別 另 外 的  

含 意 ，而 其 他 幾 個 同 義 字 則 有 ，比 如 公 而 讲  

Γ 世 人 J ; Γ 英 雄 J 。赛 三 25 maf 
和 平 行 。申 二 3 4 和 三 6 將 ma/ 和  

Γ 女 人 J 以 及 哗 「小 孩 J 區 別 出  

來 ，這 些 人 都 是 以 色 列 人 戰 勝 西 宏 和 厘 的  

王 國 時 被 吩 咐 要 滅 盡 的 。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2 3 次 ，最 常 出 現 在 申  

命 記 和 約 伯 記 （各 六 次 ） 。本 字 根 在 烏 加  

列 文 和 腓 尼 基 文 都 有 ，在 此 字 根 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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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6 6 י  ת מ  ( m a ta y )

是 Γ 主 人 、屈 主 』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並 沒 有  

『主 人 、屜 主 』如 此 的 翻 譯 ，不 過 非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衷 卻 可 能 有 此 記 載 （ Y adin  ) 。本  

字 根 出 現 在 聖 經 衷 的 2 3 次 中 有 可 能 有 些 其  

赞 是 衍 自 励 詞 m ir/「 死 j 。 所 以 Pope 
( in AB ) 就 認 爲 伯 廿 四 1 2 是 Γ城 中  

將 死 的 人 呻 吟 唉 哼 』 ，而 不 是 傅 統 的 ״ 城־  

內 有 人 唉 哼 J 。 修 改 之 處 是 m W m 改  

成 這 一 節 的 下 半 ：『受 傷 的 人 哀  

號 J 似 乎 支 持 道 種 修 正 。

聖 經 斑 扱 有 意 思 是 那 些 固 定 的 用  

法 י 如 「稀 少 J י 以 及 用 在 人  

名 上 如 『瑪 土 撒 利 J  ( 創 四 18 ) 和 「瑪土  

撒 拉 』 （创 五 2 1 〜 2 2  27〜 2 5 ( י  。

m a/ :® 常 用 在  「稀 少  j
中 。它 用 來 形 容 雅 各 （创 卅 四 30 ) 和 他 的  

長 子 流 便 （申 卅 三 6 ) 戰 力 薄 弱 י 人 數 稀  

少 。也 可 以 用 來 指 希 伯 來 人 出 埃 及 前 人 數  

的 稀 少 （申 廿 六 5 ; 詩 一 〇 五 12= 代 上 十  

六 19 ) 。或 者 ，它 也 可 以 形 容 劫 後 餘 生 的  

猶 大 餘 民 （ 申 四 27 · · 廿 八 62 ; 耶 四  

四 28 ) 。 爪 卸 加 用 來 表 示 Γ 稀 少 』的  

道 理 非 常 明 顯 。字 面 上 這 個 字 意 爲 一 ־״ 些  

數 目 的 人 』即 數 得 出 來 的 人 י 相 對 於 不 可  

勝 數 י 所 以 解 爲 稀 少 J 。

聖 經 中 人 瑞 的 名 字 瑪 土 撒 拉 似 乎 是 直  

接 由 兩 個 希 伯 來 字 組 合 成 的 ，即 m a f 『男 

人 J 和 『武 器 』 ，也 就 是 『持 武 器  

槍 矛 之 人 j  ( 可 參 較 创 十 24 ; -\-一 14 ； 
代 上 一  1 8 中 的 沙 拉 ） 。有 人 （ Tsevat ) 以  

爲 可 能 和 『矛 』或 任 何 其 他 武 器 都  

扯 不 上 關 係 ^ 而 是 代 表 一 個 神 祇 的 名 字 謝  

來 （ ) ，即 巴 勒 斯 坦 和 腓 尼 基 的 迦 南  

人 所 信 的 ^ 獄 河 之 神 。因 此 ，瑪 土 撒 拉 便  

成 了 屬־״  謝 來 之 人 』 י 不 過 這 對 傅 統 的 翻  

譯 並 無 不 利 的 影 響 。

最 後 ，我 們 可 注 葸 希 伯 來 文 描 述  

的 是 名 譽 不 佳 或 處 於 弱 勢 的 人 。因 此 י 赛 

四 一  1 4 說 ：『你 這 蟲 雅 各 ，你 們 以 色 列  

人 ，不 要 害 怕 』 。這 一 節 後 半 部 ，J B 譯  

作 ：『以 色 列 你 這 小 東 西 （Israel, puny 
m ite ) J 。詩 廿 六 4 י  詩 人 表 示 他 和 m'/卜 

Μ δ π ״/ 「虛 謊 人 』沒 有 往 來 （也 見 伯 十  

一  11 ) 。同 樣 的 ，伯 廿 二 1 5 也 提 到 / ^ 沒־ 
Γ 惡 人 J 。另 一 方 面 ，伯 十 九 1 9 提  

到 「我 的 密 友 』逭 些 遺 棄 約 伯 的 人 。 ״ 我־  

的 密 友 』意 思 和 『心 腹 之 交 J 差 不 多 。約  

伯 （卅 一  31 ) 也 提 到 住־״ 我 帳 棚 的 人 J 爲

那 些 他 曾 經 結 交 之 人 。

參 考 書 目 ：G ordon , C. H ., “The 
A uthenticity  o f  the Phoenician Text from  
P arahyba” O rientalia  .esp. p ,־־־ 7580 :37 
76, idem , U T  19: no. 1569. Tsevat, M ., 

44The C anaan ite  G od  Salah  — VT4: 41 ״,
49. Y ad in，Y·， “ A H ebrew  Seal from  Tell 
Jem neh ，” E re tz-Isra e l 6: 5355 ־־.

V. P .  H .

ת ן2מ  Ρηαίδέη) 見  2493a

1264 תג  מ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64a תג מ  (m e te g )

ל. תו מ  (m atdq) M. 1268c

ח 1265 ס ?? 展 開 僅 見 於 赛 四 十

Γ י 22 他 展 開 諸 天 j

衍 生 詞

1265a 〈’am toA af) 大 袋 子

( 創 四 二 〜 四 四 ）

1266 תי  מ  甚 麼 時 候

這 個 疑 問 質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4 3 次 ，最  

常 出 現 於 詩 篇 （1 3 次 ）和 耶 利 米 書 （七  

次 ） 。有 2 1 次 它 接 在 前 置 詞 ‘a d 之 後 形  

成 ‘ad  m W a y 『直 到 甚 麼 時 候 J 或 「還 有 多  

久 ？ J 這 樣 的 結 構 和 希 伯 來 文 ‘ W  ‘ 加(句類 

似 ，後 者 意 思 也 是 「還 有 多 久 ？ J 有 幾 次  

只 出 現 於 一 個 簡 單 的 問 句 中 以 詢 問  

消 息 ： 出 八 5 ; 尼 二 6 : 但 八 13 ; 十  

二 6 。不 過 ，本 字 （或 片 語 ）絕 大 部 分 都  

用 於 反 詰 問 句 ，催 促 對 方 採 取 一 些 適 當 的  

行 動 ，包 括 ：⑴ 神 自 己 ，撒 上 十 六 1 ; 詩  

八 二 2 ; (2)與 神 對 話 的 人 י 詩 六 3 ; 四 二  

2 ; 七 四 10 ; 八 二 2 : 九 十 13 ; 九 四 3 ; 
一 〇 一  2 ;  九 8 2 ， 84 ; ⑶ 人 對 他 的 同

胞 ，創 卅 30 ; 特 別 是 王 上 十 八 2 1 等 等 。 

新 約 的 /阳^  ; 7 0 ^ 可 以 和 它 相 較 （太 十  

七 17 ; 約 十 24 ; 啓 六 10 ) 。

參 考 害 目 ：Jenn i，E ” “ m atay” in T H A T , 
I, 933.36־ ־

ת כנ ת מ  見  2511c
饥〉 ג^ס^עות 加 《 ״ f 見  25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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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tn) ו ת 1 מ 2 6 7

見 ק?ר/ם  2522e

!2 6 7 תו  מ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67a +ם תני מ  ( m o tn a y im ) 腰

部 、臀 部

這 字 在 聖 經 共 出 現 了  4 7 次 י 可 能 有 一  

次 的 用 法 有 問 題 （參 以 下 對 箴 卅 3 1 的 討  

言侖） 。 D ahood  ( in AB， I，p  ( ״ 267
把 詩 四 四 19 mwiim Γ 在 怪 物 /
恐 龍 之 處 』這 一 句 的 斷 字 （和 標 上 的 母  

音 ）改 變 成 m o /n a y im 而 課 作 『你  

雖 以 腰 中 的 溃 爛 壓 碎 我 們 י 以 死 蔭 遮 蔽 我  

們 J 。m o in ay im 和 其 他 用 來 指 身 體 各 部 位  

的 希 伯 來 字 一 樣 ，字 形 爲 雙 數 形 。試 和 類  

似 的  ’6>277吵 / /? 2 『 耳 杂  J 、 「 

手  J 、rag7a>7>?7Γ 腳  J 、 Γ 腰  

J 作 比 較 （ 赛 5 ־1 中 /:5/如 2)，/>?7和
m o/nay£m平彳丁出現 ) 。

一 般 而 言 י 我 們 可 以 說 m d n a׳ y im 純  

粹 用 在 身 體 部 位 或 解 剖 學 上 時 ，是 指 臀 部  

或 背 部 下 方 ，即 身 體 的 中 間 部 位 。有 些 人  

( 見 參 考 扭 目 中 H e ld 之 文 章 ）反 對 翻 譯  

成 「腰 J 。H e ld 認 爲 它 是 指 一 種 像 『腱 j  
或 ״ ־ 肌 肉 』 的 東 西 。 他 說 希 伯 來  

文 ״ 指־ 的 是 身 體 上 半 身 與 下 半  

身 相 接 之 處 強 有 力 的 肌 腱 ，而 不 是 腰 一 類  

的 東 西 』 。支 持 這 看 法 的 證 據 在 伯 四 十 16 
的 Γ 在 他 腰 孩 j 和 办 // 
πό ז 他 肚 腹 的 筋 裒 J ( 而 非 如 K J V 所 譯  

「在 他 肚 臍 衷 j  ) 平 行 。我 們 也 知 道 在 亞  

暗 得 文 中 意 思 是 『弓 弦 j ，而 在 烏  

加 列 文 衷 /77切 是 用 來 作 一 種 複 合 式 的 弓 ， 

所 以 是 一 種 很 堅 固 的 質 料 。因 此 י 烏 加 列  

文 片 語 w iw n ^ 的 意 思 是 Γ公 牛 蹄

的 腱 』 。 _
m d n a y im 即 使 有 也 是 極 少 的 例 子 被 用  

指 人 的 生 殖 器 官 ，因 此 描 述 人 的 後 代 。

( 不 過 可 能 伯 四 十 1 6 確 實 如 此 ） 。道 樣 ， 

創 卅 五 11  : 『又 有 君 王 要 從 你 （腰 ）而  

出 J 用 的 是 王 上 八 10 ; 代 下 六 9 
亦 同 ） 。另 一 個 ^旨 Γ 腰 部 j 爲 生 殖 力 所 在  

之 處 的 字 是 少 加 从 ， Γ 凡 從 他 （雅 各 ）所  

生 的 J ( 直 譯 爲 腰 [ >；5r§A:] 所 出 的 ） （創  

四 六 26 ; 出 一  5 ·· 士 八 30 ) 。但 我 們 要  

再 說 一 次 ： m o /n ay im 並 沒 出 現 在 這 種 上  

下 文 中 。

mo£r1ayim主 要 只 用 來 表 示 身 體 中 間 的

部 位 而 已 。以 西 結 （四 七 4 ) 瑭 見 水 泉 從  

殿 裹 湧 出 י 最 初 ，只 到 他 的 膝 蓋 ，然 後 再  

升 到 「他 的 腰 部 j  ( 參 較 結 一  

27 ; 八 2 ) 。道 個 部 位 正 是 帶 子 繫 腰 拉 緊  

衣 服 之 處 ：王 上 二 5 ( 約 押 和 大 衛 ） ··王  

下 一  8 ( 以 利 亞 ） ；赛 ^ ^一  5 ( 比 喩 用 法  

用 以 描 述 彌 赛 亞 ） ；耶 十 三 1 ，11—— 耶  

利 米 受 吩 咐 （在 象 徵 式 的 異 象 之 中 ）拿 一  

條 麻 布 帶 子 束 腰 ，然 後 把 它 藏 在 幼 發 拉 底  

河 一 個 石 縫 中 。道 麼 做 的 目 的 是 表 示 神 曾  

經 將 以 色 列 像 腰 帶 一 樣 繫 緊 貼 著 祂 自 己 ， 

如 今 要 離 開 神 並 且 腐 朽 掉 。此 外 ，士 兵 也  

把 劍 掛 在 這 個 部 位 ：撒 下 廿 8 ; 尼 四 18 
〔 Η 1 2 〕 ° 當 主 耶 和 華 說 ：要使列國降月艮  

在 古 列 面 前 י 要 『放 鬆 列 王 的 腰 帶 j  ( 赛  

四 五 י ( 1 其 意 可 能 爲 藉 著 取 掉 列 王 腰 間  

之 武 器 ，使 他 們 不 再 有 能 力 。此 外 ，這 部  

位 也 是 文 士 掛 他 的 墨 盒 之 處 （結 九 2 〜 3  י 
11 )  °

好 幾 次 ，我 們 看 許 多 人 受 命 要 『束 起  

他 們 的 腰 』 י 即 把 長 外 衣 的 下 半 部 綁 起 來  

準 備 跑 步 （王 上 十 八 4 6 和 動 詞 在  

一 起 ） ；或 是 準 備 緊 急 的 旅 行 （出 十  

二 11 ; 王 下 九 1 ; 四 2 9 和 動 詞 在  

一 處 ） ；也 作 比 喩 用 法 （耶 一 、 和 動  

詞 連 用 ） 。在 這 衷 「束 腰 J 之 意 即  

「 整 裝 待 發 J 。 參 新 約 路 十 二 3 5 ; 弗  

六 14 : 彼 前 一  13 ( as/7/(y.y ) 等 中 相 同 的 片  

語 。

腰 是 力 觉 之 所 在 （伯 四 十 1 6 ; 鴻  

二 1 ) ，特 別 是 男 性 ，因 和 生 殖 力 有 關 ， 

不 過 也 可 用 於 女 性 （箴 卅 一  1 7 ) 。損 壞 腰  

即 是 使 這 人 軟 弱 或 無 力 無 助 （申 卅 三 11 ; 
詩 六 九 23 ) 。

箴 卅 3 0〜 3 1 依 次 提 到 獅 子 、獵 犬 、公  

山 羊 、君 王 （根 據 K JV  ) 。第 二 項 獵 犬  י
希 伯 來 文 是 zarzir mo/wayim י 直 譯 是 Γ腰  

上 繫 著 』 ，大 多 數 現 代 的 註 釋 家 認 爲 較 可  

能 是 『公 鷄 』 。

#  考 窨 目 ：H eld, M ·， 44Studies in 
C om parative Semitic Lexicography ，” in 
S tu d ies  in H on o r o f  B enno L andsberger on 
H is  S even ty -fifth  B irthdays U niversity o f 
C hicago, 1965，pp· 395 —06, esp, p· 405· 
O n Prov 30: 31， Bewer， J· A■, “Two 
Suggestions on Prov. 30: 31. an d  Zech. 9: 
16，，， JB L ， 67 ·· 61-62· M cK ane，W ·，Pro- 
verbs, W estm inster, 1970，pp. 260, 663 —

606



6 4 ·

V. Ρ. Η.

m a tta n ) M  1443b) מ)^ן 
m o tn a y im )  M  1267a) ת ם3מ י

^ (m a to q) ,1268 מתר

衍 生 詞

1268a Ppp 甜 美 （箴 十 六

21 ; 廿 七 9 )
1268b ,ד ^ מ  甜 美 （士 九

1 1 )
1268c 甜 的 、甜 美

1268d ממתלוים ( m am taqqim ) ί־  ί
美 （尼 八 10 ; 歌 五 16 )

這 是 一 個 表 示 狀 態 的 動 詞 （和  

的 變 化 同 型 ） ，在 舊 約 出 現 八 次 ，除 了 伯  

二 十 1 2 「他 口 中 雖 以 惡 爲 甘 甜 』和 詩 五 五  

1 4 「我 們 素 常 彼 此 談 論 ，以 爲 甘 甜 j 這 兩  

句 是 H ip h il外 י 其 他 全 部 是 Q a l。
這 個 字 根 的 準 確 定 義 可 由 它 經 常 和 希  

伯 來 文 中 代 表 「蜂 蜜 J 或 「蜂 窩 』的 字 並  

列 成 爲 對 比 而 看 出 。所 以 詩 篇 十 九 1 0 說 神  

的 典 章 『比 蜜 （ ) 甘 甜 J ，且 比 蜂 房  

下 滴 的 蜜 （ ) 甘 甜 J 。類 似 的  

觀 念 在 詩 —— 九 \ 0 3 也 有 ，雖 然 在 那 衷  

ז 甘 甜 J 這 字 用 的 是 動 詞 『是 平  

滑 、舒 暢 的 J 。人 回 答 參 孫 的 謎 ^ 說 「有  

什 麼 比 蜜 還 甜 呢 ？ J 以 西 結 （三 3 ) 說 他  

覺 得 神 的 話 對 他 「如 蜜 般 甘 甜 』 。類 似 的  

觀 念 在 箴 十 六 2 4 ，二 四 1 3 也 有 。

我 們 應 回 想 到 蜂 蜜 （ ) 在 舊 約 衷  

不 止 是 指 蜜 蜂 的 蜜 י 也 指 椰 棗 糖 漿 。不 過  

至 少 有 兩 處 經 文 是 指 蜜 蜂 的 蜂 蜜 ：⑴ 士 十  

四 8 f f .，參 孫 ；⑵ 撒 上 十 四 2 4〜 3 0 ，約 翕  

單 。燔 祭 禁 止 用 酵 ，也 不 可 用 蜜 （利  

二 1 1 ) 。它 的 甜 味 很 自 然 使 它 被 用 來 比 喩  

親 切 和 優 美 、舒 適 、宜 人 之 事 物 ，包 括 神  

的 話 語 （詩 十 九 10 ) 、律 法 的 智 恝 （箴 廿  

四 13 ) 和 朋 友 的 話 語 （箴 十 六 24 ) 。

水 也 可 能 是 甜 的 （ 出 十 五 2 5 ; 箴  

九 17 ) ; 睡 得 好 （傅 五 12 ) ; 蘋 果 樹 之  

果 子 （歌 二 3 ) ; 白 日 之 光 也 都 可 能 是 甜  

的 （傅 七 11 ) 。

V. Ρ. H.
flpD 見  14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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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 Η； I 我 （們 ）祷 告 ；現 在

懇 求 或 勸 誡 的 質 詞 （如 削 十 二 13 ; 民  

廿 10 ) 。在 詩 —— 八 2 5 可 發 現 一 個 有 趣  

的 例 子 ： 耶 和 華 阿 ，求 你 極  

救 我 們 』 י 這 樣 的 呼 喊 在 上 下 文 中 亦 見 群  

衆 引 用 來 慶 祝 得 勝 者 進 城 ：「奉 耶 和 華  

( 主 ）名 來 的 ，是 應 當 稱 頌 的 J ( 2 6 節 ； 

太 廿 一  9 ) 。希 腦 文 ( 和 敗 那 ） 

是 從 希 伯 來 文 句 子 ״ 求־ 你 拯 救 』譯 音 來  

的 י 甚 至 包 含 了 質 詞 / ^ 之״ 前 語 音 逛 複 的  

η 。在 路 十 九 3 9 記 賊 著 幾 個 法 利 赛 人 要 求  

耶 穌 贲 備 祂 的 門 徒 向 祂 如 此 歡 呼 י 而 祂 卻  

宣 稱 若 門 徒 閉 口 不 說 ，連 石 頭 都 要 呼 叫 起  

來 。無 疑 的 ，法 利 赛 人 如 此 反 應 的 一 個 理  

由 不 外 乎 因 舊 約 「求 你 拯 救 j 呼 喊 的 對 象  

是 主 （耶 和 華 ） ，在 新 約 中 則 是 向 著 耶  

穌 ，大 衛 的 子 孫 י 他 們 認 爲 把 這 樣 的 讚 美  

歸 給 耶 穌 是 大 大 的 褻 潢 ；雖 然 他 們 將 此 歸  

咎 於 群 衆 的 無 知 ，但 耶 穌 卻 將 其 當 作 榮 耀  

的 眞 理 而 接 受 了 。

R· L■ Η·

" ι ό ，； II 見  1358

1270 ד  א נ  皮 袋 、瓶 子 （如 士 四

19 ; 撒 上 十 六 20 )

ה* 1271 א 是 נ 美 麗 的 、合 宜 的

衍 生 詞

1271a 1ז ו או ן  ( n d ’w e h j  矣览的

動 詞 僅 以 P a d 出 現 י 係 指 美 腿  

( 參 ) 或 合 適 的 狀 態 。用 於 美 皰 女  

人 的 頭 髮 （歌 一  10 ; — 5 ) ，報 佳 音 傅 信  

息 的 使 者 （腳 踪 佳 美 Μ/ο ) ( 參  

E. J. Y oung ， The B o o k  o f  Isa ish、Eerd- 
m a n s ;赛 五 二 7 ) 。詩 九 三 5 中 似 乎 譯 爲 合  

宜 的 較 好 ，由 於 平 行 觀 念 爲 『 的 

確 J 。同 義 字 如 下 ：>;5/75「美 麗 或 變 成 美  

麗 的 J ，心 ‘a m 『令 人 愉 快 、喜 愛 的 J 。本  

字 共 出 現 過 三 次 。

美 麗 的 、好 看 的 、合 適 的

陰 性 爲 與 ( 後 者 與  

W  r 草 地 j 無 法 分 別 ，見 1322a ) 。 ASV 
與 R S V 相 似 （ 詩 一 四 七 1 例 外 ，見 

下 ） 。本 形 容 詞 指 美 麗 或 合 適 。同 義 字  

有 ： φ δ ν ό  Γ 美 麗 、 榮 耀 j י  仏6 r 好  

的 、美 腿 的 j  ( 罕 見 ） י ־״  “ 飾 、美 

麗 J ，Λ7δ ״im Γ 令 人 愉 快 ^ 、歡 樂 的 、可  

愛 的 』 。形 容 詞 出 現 過 1〇 次 。

本 形 容 詞 意 味 美 麗 的 ，由 歌 六 4 可 

知 ，在 此 與 平 行 。同 卷 書 中 特 別 淸  

楚 卷 見 本 形 容 詞 用 以 描 述 某 人 的 面 貌 （二  

1 4 ，與 以 以 Γ 令 人 愉 快 的 j 平 行 ， ΚΒ ; 
參 七 6 [ Η  7 ] ) 。在 最 初 的 女 聲 中 ，反 駁  

說 雖 爲 日 頭 曬 黑 ，雖 因 工 作 而 粗 壯 （歌 一

6 י ( 但 她 仍 然 秀 美 （歌 一  5 ; 耶 六 2 ) 。

本 形 容 詞 有 幾 處 很 明 顯 地 意 爲 合 適  

的 、合 宜 的 。蔵 十 七 7 ，愚 頑 人 （ ΚΒ ; 與  

『有 敎 養 、負 貴 任 的 人 j 相 反 ； 

見 心 ^ ^ ) 以 不 知 羞 恥 與 輕 率 的 態 度 髙 抬  

自 己 ，是 不 相 宜 的 。蔵 十 九 1 0 亦 有 類 似 明  

顯 的 平 行 ：愚 昧 人 宴 樂 度 日 י 是 不 合 宜 的  

( 箴 廿 六 1 ) 。

有 兩 處 經 文 値 得 深 思 ：首 先 ，詩 一 四  

七 1 說 歌 頌 讚 美 神 是 好 （善 ）的 （ 、 

是 偸 快 （美 ）的 （ W  ‘i m ，並 非 指 『，_是 美  

善 的 』 ，R S V ) ，乃 意 指 那 讚 美 的 話 是 合  

宜 的 。^ 1 爪 的 平 行 使 我 們 聯 想 到 其 有  

「可 喜 悅 的 _!的 意 思 。

另 一 段 經 文 是 詩 卅 三 1 ，R S V 恰 當 的  

將 ASV Γ 好 看 的 j  ( comely ) ，修 正 爲  

Γ 合 宜 的 j  ( befits י 箴 十 七 7 ; 十 九 10 : 
廿 六 1 ) 。這 兩 種 譯 本 的 翻 譯 都 非 平 行 句  

( 雖 然 下 一 節 就 是 平 行 句 ） 。但 若 承 認 在  

( U T, 12: 6, 頁  109 ) 之 前 的  

仏/ ^ ^ 呼 格 ，則 平 行 句 是 可 以 恢 復 的 ，譯  

爲 · · 「哦 I 你 這 正 直 人 哪 ！讚 美 是 合 宜  

的 J ( 見  D ahood AB “ Psalm s” I，頁  

201 ) 0
L . J .  C .

細 {אויה ，肌 幻 見 1271a
«־| 的 見  1322a

611



ם 1272 א ) ן n a yam )

1272 説

衍 生 詞

1272a +נ<|ם 言 詞 、話 語

本 字 根 僅 用 於 神 的 話 י 因 此 י 它 的 出  

現 是 爲 引 人 特 別 注 意 話 語 的 來 源 與 榴 威 。 

唯 一 的 動 詞 出 現 在 耶 廿 三 3 1 ，可 能 是 出 自  

名 詞 或 形 容 詞 的 励 詞 ，許 多 字 都 有 類 似 用  

法 a״） w a r， 等 ） 。

話 語 、神 谕

R S V 與 A S V 大 部 分 例 子 都 相 似 。但  

在 民 廿 四 3 ; 撒 下 廿 三 1 中 R י S V 較 佳 。 

本 名 詞 是 取 Q a l被 動 分 詞 （G K C ，50a ) 的  

形 式 。本 名 詞 僅 用 於 宣 吿 神 （或 爲 此 自  

稱 ，如 耶 廿 31 ; 詩 卅 六 1 [ Η  2 ] 等 ） ， 

是 信 息 的 來 源 與 權 威 的 奔 語 （與 主 詞 相  

隨 ） 。特 別 與 關 於 審 判 信 息 的 …以 访 ׳ 相  

對 。 出 現 3 6 0 次 ，除 了 兩 次 外 （箴 

卅 1 ; 詩 卅 六 1 [ Η  2 ] ) ，均 展 先 知 文  

體 ，先 知 窗 以 外 共 出 現 2 0 次 ，耶 167 
次 ， 結 8 3 次 י 赛 2 3 次 ， 摩 2 1 次 ， 

亞 2 0 次 。

本 名 詞 在 耶 廿 三 3 1 的 意 義 很 淸 楚 。在  

此 神 聲 明 祂 反 對 假 先 知 ，他 們 把 自 己 的 話  

加 上 Γ 耶 和 華 説 的 J ; 結 十 三 7 這  

基 本 的 意 義 同 樣 淸 楚 ，神 指 责 假 先 知 י 聲  

明 他 們 見 了 虛 假 的 異 象 ，說 了 謊 詐 的 占  

卜 ，在 神 沒 有 說 話 的 時 侯 ，自 稱 有 神 的 權  

威 。耶 九 22 [ Η  21 ] ，先 知 受 命 在 口 諭 前  

加 上 『這 是 耶 和 華 的 J ，『以 分 辨  

是 神 的 話 י 排 除 對 逭 話 語 眞 贸 性 的 懷 疑 j  
( K D , Jerem iah，I，所 引 之 處 ） 。有 時 因 話  

語 中 強 調 嚴 重 性 的 神 諭 י 更 增 強 了 這 套 語  

的 語 勢 （結 廿 3 ， 31 ; 卅 三 11 ) 。先 知 密  

中 ，這 套 語 的 後 半 常 連 著 一 些 聖 約 中 的 稱  

謂 （赛 五 六 8 ) ，如 主 與 王 相 連 使 用 （耶  

四 六 1 8 ) ， 其 中 後 者 由 於 从 Kline, 
T rea ty  o f  the  G reat K ing  ( Eerdm ans, 
1963 ) 的 討 論 而 特 別 重 要 。許 多 經 文  

在 R S V 與 ASV ( K D 亦 然 ）均 未 正 確 的  

翻 譯 （中 文 亦 然 ，均 譯 爲 励 詞 ， 『這 是 耶  

和 華 Γ 說 」的 』 ） י 這 個 名 詞 י 應 譯 爲  

Γ …… 的 話 · 1 ( 亞 十 二 1 ) ， 「一 個 審  

判 ；向 以 色 列 的 言 語 ；耶 和 華 啓 示 的  

話 J °
本 名 詞 在 先 知 書 以 外 展 現 出 許 多 有 趣

的 主 題 י 在 舊 約 中 的 一 段 樞 要 經 文 ：創 廿  

二 1 6 ，是 族 長 歷 史 中 將 本 名 詞 與 神 自 己 起  

誓 的 關 聯 唯 一 記 載 （參 來 六 13f. ) 。本 名  

詞 亦 引 介 出 巴 蘭 『王 權 J 的 預 言 （民 廿 四  

1 5 ff.) ，大 衛 （撒 下 廿 三 1 ) 在 形 式 上 與  

實 質 上 都 淸 楚 地 應 驗 了 這 些 預 言  

( 參 K D ，所 引 之 處 ） 。n״，i m 無 疑 是 神  

恩 獨 作 說 （ m onergism  ) 的 一 種 表 達 方 式 ， 

當 然 ，隸 屬 於 神 約 中 的 永־״ 遠 י 在 實 現  

上 是 有 神 的 條 件 的 （參 K D ，所 引 之 處 ， 

撒 上 二 3 0 ) 。在 新 約 中 當 討 論 到 亞 伯 拉 罕  

之 約 （加 三 ；來 六 1 6 ff.) 與 摩 西 之 約 （來  

七 ）的 不 同 時 ，可 以 看 到 神 起 誓 認 可 一 個  

聖 約 的 特 殊 重 要 性 。詩 —— 〇 1 中 耶，־ 和  

華 向 Γ 我 主 加״） 5/17 ) J 的 説 （ ) ， 

即 包 含 了 由 起 誓 所 立 的 約 （4 節 ；參 來  

七 2 1 ) 。 有 趣 的 是 詩 卅 六 1 〔H 2 〕 ，

罪־״ 過 』居 然 是 由 神 聖 啓 示 宣 吿 的 。 〔但  

參 N I V ，『我 心 中 有 神 谕 / 是 關 於 惡 人 的  

罪 過 J 。R . L. H .〕 （中 文 均 譯 惡 人 心 中 的  

話 語 。 ）箴 卅 1 是 問 題 經 文 ，而 K D 解 釋  

爲 「心 中 的 話 《I ( 即 亞 古 珥 的 言 語 ）是 眞  

言 ，然 而 י 也 許 也 應 該 包 含 從 神 的 直 接 啓  

示 而 來 的 觀 念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I，p. 1.
L. J .  C .

1273 行淫

衍 生 詞

1273a 叫 ？ 〈/ ι Γ ϋ ρ ) 姦 淫 （結 廿 三  

43 ··耶 十 三 27 )
1273b ף פו א נ  淫 亂

( < ^何 二  2 〔 H 4 〕 ）

本 字 根 意 爲 和 别 人 的 妻 或 訂 娘 的 女 子  

性 交 （ KB ) 。若 與 ζ δ /ώ 相 比 較 ，後 者 乃  

指 不 正 當 的 兩 性 關 係 ，但 未 必 破 壞 婚 約 。 

而 名 詞 則 指 一״般 而 言 屬 下 層 社 會  

的 外 邦 女 子 ，如 箴 五 2 0 和 六 2 4 ，明 顯 是  

指 職 業 妓 女 （ 參 R S V ) 。本 字 根 出 現  

過 3 4 次 。

本 字 根 的 重 要 性 超 出 了 字 面 意 義 ，由 

於 本 字 曾 在 第 七 條 誡 命 中 的 用 法 ，構 成 社  

會 律 法 的 蕋 本 要 素 ，並 且 它 在 宗 敎 上 的 神  

學 用 法 ，亦 顯 示 出 以 色 列 宗 敎 中 的 一 個 主  

要 要 素 。

第 七 條 誡 命 （ 參 R_ J. R ushdo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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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7 4 ץ  א ן  ( η ά 9αβ)

The Institu tes o f  B iblical L a w  ( Nutley; 
Craig Press， 1973 ) 要 求 性 關 係 的 純 潔 י 這  

與 其 他 古 代 近 東 正 式 祭 典 中 所 認 可 與 货 行  

的 不 貞 及 雜 交 迥 然 有 別 。耶 和 華 的 宗 敎 主  

張 י 淫 亂 是 可 憎 的 罪 ，得 罪 神 （伯州 一־  11 
雖 未 用 — 字 י 但 上 下 文 中 已 有 行 淫  

的 意 思 ） 、人 與 社 會 ：破 壞 在 神 面 前 所 立  

的 婚 約 ，是 以 人 的 意 願 取 代 神 的 意 願 י 以  

致 對 神 不 忠 的 行 爲 （創 二 י ( 24 是 應 三 思  

而 不 必 要 的 反 叛 行 励 （林 前 七 2 י ( 是 圾  

糟 的 偷 竊 行 爲 —— 鄰 舍 的 誔 。對 行 淫 者 的  

貶 詞 י 乃 形 容 其 如 同 沒 有 理 性 的 野 驢 （耶  

五 8 ) ，是 破 壞 名 # 的 方 法 （箴 六 3 2〜 

33 ) ，损 壞 人 的 心 志 （何 四 1 1 〜 1 4  ) 等 

等 。所 以 ，在 摩 西 時 期 י 淫 亂 是 要 治 死 的  

( 利 十 九 20 ; 廿 י ( 10 甚 至 與 已 訂 婚 的  

女 子 亦 然 （申 廿 二 23Γ ) י 然 而 私 通 （未  

婚 男 女 ）卻 不 然 （參 巧 /ώ  ) 。甚 至 連 贪 戀  

別 人 的 妻 子 也 是 不 對 的 （第 十 誡 ） 。治 死  

的 方 法 有 幾 種 ：燒 死 （創 卅 八 24 ) ，一 般  

是 用 石 頭 打 死 （申 廿 二 2 3 f . : 結 十 六 3 8〜 

40 ; 參 約 八 5 ) 。除 非 因 爲 不 忠 誠 （何 二  

5 ，11〜 1 2  ; 結 十 六 3 7 〜 3 8  ; 廿 三 29 ) ， 

離 婚 是 神 所 恨 惡 的 （瑪 二 16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是 特 別 禁 止 的 （申 廿 二 ( י 29 19 。不  

過 ，因 以 色 列 人 心 硬 י 仍 有 緩 衝 餘 地 （申 

廿 四 1 : 太 十 九 8 ) 。有 淫 行 罪 嫌 的 女 人  

必 須 面 臨 嚴 苛 的 試 驗 （ 民 五 丨 1 〜 3 1  ; 
參 〔也 許 在 技 術 上 並 不 像 亞 述 將 嫌  

犯 丟 到 河 與 ，看 其 能 否 生 存 那 樣 嚴 苛 。舊  

約 的 儀 式 ，並 不 # 有 肉 體 上 的 危 險 ，在 聖  

潔 地 方 嚴 肅 的 起 誓 ，對 有 罪 的 女 人 將 是 一  

個 嚴 退 的 心 理 試 驗 ，亦 因 神 護 理 中 的 調 贲  

而 心 存 敬 畏 。R. L. H .〕 ） 。這 不 僅 是 憐 憫  

之 舉 （能 從 虛 假 的 指 控 中 証 明 她 淸 白 ） ， 

也 是 將 女 人 要 順 服 男 人 的 命 令 制 度 化 。不  

謹 愼 是 一 種 導 致 行 淫 的 不 必 要 誘 因 （撒 下  

i ^一  2 ) ’ 應 該 逃 避 （出 廿 26 ; 撒 下 十 4 
〜 5 ) 。敬 虔 人 應 學 習 控 制 自 己 的 眼 目 （伯  

卅 一  1 ; 參 彼 後 二 14 ) 和 心 思 （ 太  

五 28 ) 。 贾 淫 是 被 禁 止 的 （ 利 十  

九 29 ) 。祭 司 不 可 娶 妓 女 爲 妻 （利 廿  

一  7 ) י  若 他 們 的 女 兒 轉 而 资 淫 （廟  

妓 ？ ） ，則 要 被 剪 除 （9 節 ） 。宗 敎 上 的 淫  

亂 、 同 性 交 合 （ 利 十 八 22 ; 申 廿  

三 18 ) 、人 獸 交 合 （出 卅 二 19 ) 和 變 亂  

性 別 （申 廿 二 5 ) 都 是 破 壞 婚 姻 的 神 聖 ， 

均 被 禁 止 （P T O T ，頁 3 3 0 f .) 。

積 極 方 面 ，婚 姻 不 傜 被 視 爲 條 例 來 遵  

行 （林 前 七 2 ) ，也 是 被 看 爲 結 構 上 的 制  

度 （ 弗 五 2 3 ) ，是 値 得 尊 重 的 （來 十  

三 4 ) 。配 偶 應 從 立 約 的 會 衆 中 挑 選 （出 

州־四 16 ; 參 林 後 六 14ff· ; 來 十 一  31 ; 太  

一  5 ) 。被 擄 的 女 子 因 婚 姻 關 係 可 成 爲 約  

民 中 之 一 员 （申 廿 一  13 ) 。創 造 之 約 中 隱  

含 禁 止 多 妻 制 ，利 十 八 1 8 中 也 有 可 能 是 禁  

止 。婚 姻 是 在 神 面 前 立 約 而 設 立 （箴 

二 1 7 ) ，需 要 丈 夫 有 建 立 家 室 的 能 力 （箴 

廿 四 27 ) ，與 對 他 的 麥 子 的 愛 （箴 五 15 
〜 1 9  ; 參 弗 五 25 ) 。

在 神 學 上 的 應 用 爲 立 約 神 學 增 加 了 一  

個 有 敎 育 性 的 屑 面 。目 前 對 約 的 硏 究 顯 示  

聖 經 諸 約 與 古 代 律 法 平 行 。本 字 提 醒 我 們  

一 個 琪 苡 ’神 與 祂 子 民 的 關 係 不 僅 是 統 治  

的 君 主 ，也 是 丈 夫 （參 ？办 ^，等 ） ，利 廿  

1 0 ff .是 用 於 宗 敎 象 徵 上 的 証 明 （參  

十 八 2 0 f f . ; 耶 廿 三 1 4 ) ，在 此 將 摩 洛 崇  

拜 和 褻 溃 神 名 （參 結 廿 三 37 ) 並 列 ，先 知  

以 此 描 繪 以 色 列 的 罪 。何 西 阿 敍 述 以 色 列  

人 對 耶 和 華 不 忠 與 社 會 與 宗 敎 崩 溃 的 關  

聯 ： 若־״ 不 能 保 持 與 耶 和 華 在 宗 敎 上 聯 合  

的 神 聖 ，人 類 的 婚 姻 亦 將 難 保 ，肉 體 的 淫  

亂 引 起 宗 敎 的 淫 亂 。而 宗 敎 的 淫 亂 又 引 起  

肉 體 的 淫 亂 （四 1 1 ， 14 ) j  ( Vos，BT，頁  

298 ) 。這 樣 的 罪 是 缺 乏 婚 姻 中 的 情 感 與 忠  

貞 。以 色 列 被 责 備 因 爲 否 認 了 神 是 婚 姻 之  

主 的 宣 稱 ，藉 著 祭 儀 與 屬 靈 的 淫 亂 事 奉 別  

的 神 （四 11〜 12 ) 。耶 利 米 、以 西 結 與 以  

赛 亞 （較 少 ）亦 以 此 方 式 來 斥 责 神 子 民 的  

罪 （ 結 十 六 3 2 f f .; 耶 三 8f. ; 赛 五  

七 3 ) °
參 考 窨 目 ：T D N T ，IV, pp. 729 — 32.

L. J .  C .

ח פו א 見 נ  1273b

1274 ץ  א 藐 ן 視 、嫌 惡

衍 生 詞

1274a 1נא^דז 凌 辱 （ 王

下 + 九 3 =  ‘ 州־七 3 )
1274b +ה ^ א 凌 נ 辱 、褻

( 尼 九 ί 8 ， 26 ; 結 州  ־
五 12 )

在 A S V 與 R S V 的 翻 課 略 有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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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י 其 中 撒 上 二 17 R S V 譯 得 較 好 ，而 詩

十 ; י 13 3 七 四 1 0 ， 18 ··撒 下 十 二 1 4 則

A S V 的 譯 文 較 佳 。

本 字 根 是 指 由 於 行 爲 或 態 度 ，使 得 接

受 好 意 或 爾 助 的 人 自 覺 到 被 輕 蔑 的 猎 待 或

對 待 。與 下 列 同 義 字 平 行 ： Γ反 抗 權

威 J ( 詩 一 〇 七 11 ) ; 『不 願 意 且 厭

惡 順 服 J ( 箴 一  30 ) ; 你 泛 ，『恨 惡 』 （箴

五 12 ) 、 Γ 不 信 』神 （民 十 四 1 ) 、 Γ離

棄  J 神 （ ‘5加 6 ，赛  一  4 ) ; Γ 厭

棄 j  ( 赛 五 2 4 )  ; )[ζδ/Όρ r 說 尖 酸 刻 薄 的

話 、譴 贲 、輕 蔑 』 （詩 七 四 10 ) 。見 同 義

字 參 亞 喀 得 文 的 爪 似״25 Γ 贬 抑 、 ·
輕 視 J 與 烏 加 列 文 n ’ay ( A isW U S

•

1731 ) 。本 字 根 出 現 了  2 9 次 （傅 十 二 5 
是 在 《如 巧 前 加 了 ~ ·個 aieph ) 。

神 ! ^ 言 以 色 列 人 在 一 連 串 祝 福 之 後 的  

全 然 背 逆 （編 按 ··藐 視 耶 和 華 ） （申 卅 一  

2 0 f f .) 。背 約 將 帶 來 神 的 悦 納 的 轉 變 （申 

卅 二 19 ) 。本 字 根 暗 示 審 判 將 是 背 約 的 餐  

吿 （民 十 六 3 0 ) 與 應 驗 （ 赛 一 4 ; 哀  

二 6 ) 。神 的 忍 耐 （羅 二 4 ) 一 再 地 寬 容  

祂 子 民 對 祂 位 格 （民 十 四 11 ; 詩 十 3 ) 、 

制 裁 （詩 十 13 ) 、旨 意 （詩 一 0 七 11 ) 
與 話 語 （赛 五 24 ) 的 背 棄 與 藐 視 。道 些 藐  

視 神 的 人 ，絲 毫 不 尊 神 爲 聖 （赛 五 二 5 ; 
參 赛 一  4 ; 申 卅 一  1 9 ) 。因 此 י 他 不 僅  

「輕 看 神 的 能 力 י 惹 勋 祂 的 怒 氣 』 ，更 因  

對 神 的 藐 視 ，在 心 態 上 有 以 得 罪 神 爲 樂 ， 

並 且 將 這 種 輕 蔑 表 現 在 神 察 覺 得 到 的 輕 蔑  

上 （參 E· J. Y oung ， 25 — 4  ) 。到 末 世 將  

看 到 י 這 些 輕 慢 與 藐 視 者 必 降 服 於 神 （參  

耶 卅 三 24 ; 賽 六 十 14 ) 。

凌 辱

^ 詞 （ 僅 見 於 王 下 十 九 3 ; 赛 卅  

七 3 ) ，意 指 神 的 的 結 果 。希 西 家  

描 述 以 色 列 的 危 難 是 \急 難 沿 以 、貴 罰  

、凌 辱 的 日 子 。

we’—a 凌 辱 、排 榜

^ 詞 （僅 見 於 結 卅 五 12 ; 尼 九 1 8 ， 

26 ) ，葱 指 人 對 神 或 選 民 的 外 在 結  

果 （編 按 ：尼 九 韋 的 中 譯 本 ^ 指 神 的 怒  

氣 ） °
參 考 書 目 ：T H A T，II , ρρ. 3 - 6 ·

L. J .  C .

1275 呻 吟 （結 卅  2 4 ;
伯 廿 四 12 )

衍 生 詞

1275a 叩 拆  （̂ ’匈 別 呻 吟 、哀 聲

( & 出 二  24  ; 士 二  18 )

1276 ר♦  א 嫌 ן 惡 、拒 斥 （哀 二

7 ; 詩 八 九 3 9 〔 Η 4 0 〕 ） 僅

以 P ie l出 現

1277 א*  ^  預 言 源 於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277a 1א כי ן  ( η ώ δ ΐν  發 言 人 、 

演*講 者 、先 知  

1277b ה א בו נ  預 言 （先

知 之 言 ）

1277c ה א בי נ  W 6 i，a> 女 先 知

τ ι ά δ Γ 發 言 人 、先 知

7 ^於 ״ 的 衍 生 詞 有 許 多 爭 論 。如 The 
old G esenius Lexicon ( Tregelles 編 ）是 將  

本 名 詞 歸 爲 動 詞 ‘ 的 衍 生 詞 ，

「將 弱 化 爲 J י 原 意 爲 『湧出 

j 、Γ 沸 騰 』，因 此 有 「滔 滔 不 絕 ，彷 

彿 心 中 火 熱 י 或 在 神 靈 的 感 動 下 說 話 ’ 例 

如 先 知 與 詩 人 』之 意 。E w a ld 、 H aevem ick 
與 B le e k 皆 同 意 此 說 法 （ 參 Samuel 
D avidson, In troduction  to the O T 、 I I， 
頁  230 ) ， O ehler 亦 然 （ Ο Γ  頁

363 ) 。因 爲 逭 些 理 由 ，這 些 作 者 都 推  

定 71於5，的 功 能 就 是 神 的 聖 靈 吐 露 出 啓 示  

( 入 神 、恍 惚 的 言 論 ），爲 主 動 語 態 。其 

他 較 老 的 作 者 ，包 括 S· D avidson ( 同 前 ’ 

頁 430 ) ，亦 用 同 樣 語 源 ，但主張爲被動  

語 態 ，接 受 神 的 話 再 宣 布 出 來 ，強調藉由  

η δ δ Γ 對 神 的 信 息 的 接 受 。但大部分近代學  

者 對 71祕 5，與符 5於，的 關 係 存 疑 ，而認爲  

是 此 動 詞 源 於 名 詞 （BD B，T D N T , V I，頁 

796 ) 。

目 前 的 趨 勢 已 不 再 認 爲 入 神 、恍 惚 發  

言 的 主 動 槪 念 是 說 預 語 的 主 要 意 義 ： 

r Row ley 論 証 〔 H avard  Theological
Review，38: 1 -  3 8 〕η δδ ί’ 道 個 字 ，雖 然 語  

源 不 明 ，也 能 用 於 支 持 先 知 的 入 神 、恍 惚  

本 質 的 論 點  J ( Eissfeldt， “T he Prop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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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terature,״ in The O T  a n d  M odern  
公 “办 , Η . H. Rowley 編 ， O xford Press， 
1951，頁  142 ) 。

事 贸 上 י 本 字 語 源 的 見 解 有 四 ：⑴ 源  

於 阿 拉 伯 文 字 根 『宣 吿 』 ，因 此 有  

Γ 發 言 人 ■I 之 意 （Cornill, K oenig，Eiselen, 
G. A. Sm ith ) : ⑵ 源 於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י 由 /。心 ‘ 弱 化 而 來 י 『 湧 

出 j י  因 此 :11:指 話 語 滔 滔 不 絕 （G esenius， 
von Orelli, K uenen, G ird lestone， Oeh- 
ler ) : ⑶ 源 自 亞 喀 得 文 字 根 『呼  

召 』 י 因 此 指 蒙 〔神 〕召 的 人 （A lbright， 
Rowley，M eek ， Scott ) י 因 此 是 感 到 神 呼  

召 的 人 ：⑷ 源 自 一 不 詳 的 閃 語 字 根 （A. B. 
D avidson, K oehler and B aum gartner, 
BD B，E. J. Y oung，H einisch. ) י 此 觀 點 得  

H obart E. F re e m a n 卓 越 的 著 作 支 持 （舊  

約 先 知 咨 導 論 ，華 神 ，1 9 8 6，頁 30 — 
31 ) 。本 段 爲 F re e m a n 論 述 非 常 簡 短 的 摘  

要 。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乃 在 於 授 以 權 威 的 發  

言 人 י 註 釋 學 者 已 在 摩 西 五 經 中 的 三 處 經  

文 中 找 到 其 一 般 用 法 的 基 本 意 義 י 而 非 在  

已 失 傅 的 語 源 學 中 。

第 一 處 經 文 是 緊 跟 於 摩 西 最 後 一 次 著  

名 的 推 辭 ，作 爲 神 所 指 派 向 以 色 列 人 與 法  

老 的 發 言 人 （出 六 2 8 〜 3 0  ) 。 『耶 和 華 對  

摩 西 說 י 我 使 你 在 法 老 面 前 代 替 神 ，你 的  

哥 哥 亞 倫 是 你 的 先 知 （七 1 ; 中 譯 作 Γ 是  

替 你 說 話 的 」 ） 。凡 我 所 吩 咐 你 的 ，你 都  

要 說 ；你 的 哥 哥 亞 倫 要 對 法 老 說 j  ( 出 七  

1〜 2  ) 。不 論 該 字 的 來 源 ，在 此 ，η ά δ ΐ’是  

一 個 經 授 榴 替 別 人 說 話 的 人 ，對 亞 倫 而  

言 ，在 摩 西 的 地 位 向 法 老 說 話 י 就 是 摩 西  

的  η ά δ Τ 。

第 二 處 經 文 是 在 亞 倫 與 米 利 暗 計 诳 取  

代 摩 西 作 神 啓 示 中 間 人 的 車 件 （民 十 二 1 
〜 2  ) 之 後 。那 時 神 親 自 介 入 י 宣 稱 只 有 摩  

西 能 與 全 能 神 面 對 面 說 話 ，然 而 祂 將 藉 著  

夢 與 異 象 與 其 他 先 知 溝 通 （民 十 二 4 〜 

8 ) 。言 外 之 意 自 不 待 言 י 但 其 他 經 文 的 陳  

述 是 很 淸 楚 的 （如 耶 廿 三 ） ，即 眞 正  

的 7 ^於 ״ 唯 有 在 神 眞 正 給 他 信 息 （無 論 如  

何 不 很 明 顯 ）時 ，才 能 作 神 的 發 言 人 י 替  

神 說 話 。

第 三 處 經 文 是 在 逭 位 偉 大 的 立 法 者 逝  

世 之 前 。由 於 神 圾 後 藉 著 摩 西 面 對 面 j  
傅 達 的 結 尾 ，正 式 宣 佈 的״?6^7 職 分 將 繼

續 設 立 。在 經 文 中 （申 十 八 9 〜 2 2 ) ，耶  

和 華 正 式 禁 止 求 問 迦 南 虛 假 的 異 敎 預 言 風  

俗 （申 十 八 9 〜 14 ) 。而 後 限 定 先 知 所 說  

( 所 寫 ）的 必 須 與 摩 西 所 說 （所 寫 ）的 有  

相 同 的 認 可 י 並 命 令 以 色 列 人 也 要 聽 從 先  

知 （申 十 八 1 5 ，1 8 ， 19 ) ，如 同 聰 從 摩 西  

一 樣 。五 項 驗 證 先 知 的 標 誌 （詩 七 四 9 ;  
參 太 十 二 38 ; 徒 二 22 ) 公 布 如 下 ：⑴ 先  

知 必 定 是 以 色 列 人 ，『從 你 們 弟 兄 中 間 j  
( 1 5 ，1 8 節 ） ··⑵ 他 乃 奉 耶 和 華 的 名 ——  
『耶 和 華 的 聲 音 」說 話 （1 6 節 ） Γ י 他 要  

奉 我 的 名 說 話 』 （1 9 節 ；參 2 0 節 ） ，假  

託 神 名 說 話 的 要 被 治 死 （2 0 節 ；參 申 十 八  

I f f . : 王 上 十 八 2 0〜4 0 ) ; ⑶ 對 近 期 未 來  

超 自 然 的 知 識 是 神 眞 正 指 派 他 的 標 記 （ 21 
〜2 2 節 ；參 王 上 廿 二 ；耶 廿 八 ，特 別 是 17 
節 ） ；⑷ 神 踉 奇 顼 往 往 是 先 知 的 標 記 （見  

申 十 三 I f f , ; 參 王 上 十 八 24 ; 特 別 是 36 
節 ） ；（5) 最 後 的 試 驗 乃 是 他 的 信 息 與 先 前  

經 確 認 的 啓 示 和 諧 一 致 ，這 啓 示 先 是 藉 著  

摩 西 י 後 是 藉 著 接 續 的 先 知 （申 十 三 1〜 

18 ) 。第 五 點 是 最 重 要 的 ，第 十 三 章 全 部  

都 在 強 調 這 點 。

來 一  1〜 2 ，淸 楚 的 宣 稱 所 有 的 舊 約 都  

是 由 所 寫 下 神 的 曉 諭 。先 知 一 字  

在 經 文 中 非 常 重 要 ，因 『τιά δΓ在 L X X 都  

被 譯 爲 prophetes \ 無 一 例 外 J ( T D N T ， 

V I，頁 812 ) 。有 一 處 經 文 摘 要 地 論 到 長 遠  

以 來 眞 先 知 的 工 作 ，舊 約 用 『使  

者 』 、 「 天 使 』 ，L X X 很 恰 當 地  

用 izgge/as來 表 達 （代 下 州 六־ 15 ) 。

在 舊 約 中 有 幾 個 特 別 有 趣 的 問  

題 ：⑴ 哪 些 人 是 先 知 的 團 體 或 「學 派 J ? 
⑵ 職 業 的 先 知 會 如 同 ( 祭 司 ）與  

「聖 所 』或 聖 殿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嗎 ？若 是 ， 

他 們 的 功 用 何 在 ？⑶ 什 麼 人 是 王 所 特 別 任  

命 的 先 見 ( 撒 下 廿 四 11 ) 或  

( 撒 下 十 ^  27 ) ? ⑷ 將 樂 師 （特 別 ）指 派  

爲 有 何 葸 義 ？⑶ 誰 是 假 先 知 ，卻 通  

常 仍 被 稱 爲 ? (6 )先 知 與 以 色 列 的 祭  

司 有 何 種 程 度 的 敵 對 ？般 後 ，所 謂 「早  

期 J 與 「晚 期 』的 先 知 對 整 個 先 知 職 分 與  

預 言 功 能 有 何 關 聯 ？

讀 者 可 奄 閱 無 數 的 近 代 與 現 代 的 文 獻  

以 琢 索 答 案 。在 T D N T 有 關 π ρ ο φ ή τ η ς  

的 8 1 頁 論 述 是 非 常 中 肯 的 ，單 參 考 窗 目 大  

槪 就 滿 滿 兩 頁 。除 了 四 位 較 和 緩 的 舊 約 高  

等 批 判 學 者 （R endtorff，K raem er，M 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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ב 1278 ב נ  (nabab)

F r ie d r i c h )的 論 述 外 י 其 餘 的 是 極 有 價  

値 。近 代 學 者 中 之 脊 英 想 要 推 翻 傅 統 與 保  

守 的 答 案 ，卻 都 未 被 接 受 。 O tto  Eissfeldt 
在  The Ο T  a n d  M odern  S tu d y  ( Η . H. 
Rowley 編 ） 所 腐 的  “The Prophetic 
L iteratu re” 與  R oland de V aux 在  

e«/ 中 發 表 的 相 關 論 文 都 有 著 同 樣 命

運 。A. A· M acR ae 在  Z PE B，1乂，頁  875 — 
903所 發 表 的  “ prophets and  prophesy” 極  

爲 精 采 而 廣 泛 的 題 目 ，値 得 參 考 。本 文 篇  

幅 有 限 ，無 法 討 論 逭 些 問 題 和 處 理 所 有 繁  

複 的 資 料 。請 見 本 癖
ו ‘ ·： '、·

與 等 字 的 論 述 。

參  .  書 目 ：T D N T ，V I，ρρ· 798 — 828· 
T H A T，I I，ρ· 7,

R . D . C.

ב3 1278  ̂ (" η ά δ α δ )使 凹 陷 ，使 空 洞 （如

伯 ^ 一־־  12 ··耶 五 二  21 )

כו 1279 I 尼 נ 波 （N abu  )

這 是 僅 見 一 次 的 舆 有 名 詞 （ 赛 四  

六 י ( 1 是 巴 比 倫 假 神 尼 波 的 希 伯 來 文 拼  

法 。尼 波 是 科 學 的 保 護 神 （在 E n k i-E a境  

內 ） י 是 咨 寫 藝 術 的 守 護 神 與 智 慧 之 神  

( 與 E a 和 M a r d u k 同 ） 。他 的 配 偶 是  

Tashm etum  ( 聽 ） ，他 以 『 多 見 聞 』 （ 

準 備 好 了 來 聽 ）著 稱 。他 的 標 記 —— 杆 上  

的 楔 形 ，成 爲 楔 形 文 字 與 天 文 學 光 學 儀  

器 的 標 記 。膜 拜 他 的 人 不 斷 地 增 加 ，因 此  

βζΰ/仍 （他 的 廟 ）在 巴 比 倫 與 亞 述 的 重 要 城  

市 處 處 可 尋 。 然 而 ，他 主 要 的 廟 堂  

在 Borsippa ( Birs N im ro d ，巴 比 倫 南 方 十  

哩 ） ，國 王 每 年 （在 尼 散 月 的 第 四 日 ）接  

引 他 （他 的 鑄 像 ） ，並 引 導 他 到 巴 比 倫  י
救 M a r d u k 脫 離 陰 間 的 牮 握 （ 儀 式  

與 A k i t u 同 ） 。 巴 比 倫 年 鑑 （ 約 主  

前 990 ) 記 錄 尼 波 曾 一 度 有 九 年 『沒 有 出  

現 J 。這 顯 示 曾 發 生 了 統 治 的 分 裂 。尼 波  

的 命 運 與 巴 比 倫 的 命 運 息 息 相 關 。注  

意 N ebuchadrezzar ( 尼 波 保 護 子 孫 或 後  

裔 ） 、N ebushazban ( 尼 波 極 救 我 ） 、Ne- 
b u z a r a d a n (尼 波 賜 下 兒 子 ）與 A bednego 
( 尼 波 的 僕 人 ？ ） 。見 I I 。

參 考 軎 目 ：R oux， G ” 介叫 ,
Cleveland: W orld Publishing, 1964. Saggs,
H . W. F ., The G reatness tha t was B abylon ,

New Y ork: H aw thorne, 1962. W iseman, 
D· J·， “ N ebo ，” in N B D ，p. 872·

L . J .  C .

1280 בי  נ  I I  尼 波 山 （ N ebo )
A S V 與 R S V 相 同

是 位 於 摩 押 的 山 名 （G a T. M anley， 

“ N ebo ，” in N B D ，頁  872 ) 。可 能 是 爲  

镎 敬 巴 比 倫 的 神 見 而 命 名  

的 。本 名 詞 出 現 過 1 1 次 。

關 於 尼 波 山 有 兩 個 問 題 ：其 一 是 它 與  

毘 斯 迦 山 及 亞 巴 琳 群 山 的 關 聯 。前 者 是 指  

「小 丘 或 山 的 一 個 頂 峰 j ，因 而 表 示 有 不  

止 一 個 突 起 （ “ Pisgah ，” G· T· M anley, in 
N B D ,頁 1000 )  尼 波 山 在 申 三 2 7 被

稱 爲 毘 斯 迦 山 。第 二 個 名 詞 亞 巴 琳 山 代 表  

尼 波 山 所 座 落 的 範 圍 （民 廿 七 12 ; 申 卅 二  

4 9 ) 。對 於 尼 波 山 的 識 別 則 是 第 二 個 問  

題 。 有 些 認 爲 指 三 個 不 同 的 地 點 （ 

# K D ) 。 其 他 則 確 認 在 某 一 位 置  

( M anley, “ N eb o ，” 同 前 註 ；W . Ewing, 
“ N ebo, M t·，” in ISBE，頁  2127 ) 。摩 西  

死 前 由 尼 波 山 觀 看 應 許 之 地 （ 申 卅  

四 1 ) 。流 便 的 子 孫 在 這 地 區 建 立 了 一 個  

城 市 （民 卅 二 3 ; 參 N B D י  頁 834 ) ，後  

爲 摩 押 人 收 回 י 因 他 們 的 不 忠 ，以 赛 亞  

( 十 五 2 ) 與 耶 利 米 （四 八 ( י 22 1 宣 吿  

神 的 審 判 。被 擄 歸 回 的 以 色 列 人 中 有 從 尼  

波 來 的 以 色 列 人 後 代 （拉 二 29 ) ，並 且 他  

們 中 間 一 些 人 則 是 曾 與 外 邦 女 子 通 婚 者  

( 拉 十 43 ) 。

L. J .  C .

ה א כו נ  見  1277b

ח3 1281 |  吠 聲 （狗 的 ，僅 見 於

‘ 五 六 10 )

1282 * ט3ן  〇10bafJ 秕 看 、注 視 以  Piel
與 《^1111出 現

衍 生 詞

1282a ט נ © 仰 望 、 盼

望 （亞 九 5 ; $ 廿 5 〜 6  )

η δ δ α /在 A S V 與 R S V 的 翻 譯 有 些 不  

同 י 在 詩 十 1 4 和 撒 上 二 3 2 的 翻 譯 以 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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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8 5 ל  ב נ  (n a b a l)  I I

較 差 。本 字 根 表 示 一 種 眼 晴 的 動 作 （詩 九  

四 9 ) ，以 一 眼 窺 及 全 貌 （撒 上 十 七 42 )
י 帶 著 關 懷 、支 持 與 喜 愛 的 凝 視 （赛 五 12 
; 詩 七 四 20 ;  九 ( י 15 6 。它 經 常 與

Γ 看 j 平 行 ；有 時 與 Γ 看 j 平  

行 ，通 常 是 先 知 式 的 「 蒞 』 ；M firΓ 
看 、注 意 j  ; 詩 體 中 的 Γ 轉 向 、看 j  
; 俯 視 J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6 9 次 ， 

只 有  Piel 與  H ip h il。
更 深 的 神 學 論 述 י 可 見 動 詞 r a ，5 。本  

字 的 用 法 包 括 人 向 神 的 仰 望 和 神 向 人 的 觀  

看 。出 三 י 6 摩 西 認 爲 所 見 的 是 神 的 本  

體 。然 後 י 神 亦 說 摩 西 與 其 他 的 先 知 不  

同 י 他 能 繼 續 得 見 神 י 也 就 是 說 י 他 能 夠  

以 獨 特 的 方 式 與 神 交 通 （K D ，民 十 二 8 ; 
約 六 46 ; 十 四 7 ) 。其 他 無 論 何 人 都 無 法  

得 見 神 的 本 體 （參 出 卅 三 18ff. ) 。人 要  

看 ，就 只 是 定 晴 在 耶 和 華 的 旨 意 之 上 י 以  

明 白 自 己 人 生 的 指 引 ，並 作 爲 他 們 唯 一 的  

解 助 （赛 五 一  1 ; 廿 二 11 ; 詩 卅 四 5 〔 Η 
6 〕 ） 。另 外 就 是 仰 望 祂 的 手 段 י 如 祂 依 約  

所 行 之 事 （賽 五 一  2 ··詩 七 四 20 ) ，和 仰  

望 彌 赛 亞 （亞 十 二 1 0 ) 。不 敬 虔 的 人 不 留  

意 神 的 工 作 （赛 五 12 ) · 不 敬 逭 受 差 逍 的  

領 袖 （詩 廿 二 Π 〔Η 1 8 〕 ） 。神 都 看 見 了  

( 伯 廿 八 24 ; 詩 卅 三 13 ) ，必 報 答 虔 誠  

人 （ 詩 一 〇 二 1 9〔^ ^ 0 〕 ； 十 三 3 
〔Η 4 〕 ；八 四 9 〔Η 1 0 〕 ）與 報 應 惡 人  

( 詩 十 1 4 ; 摩 五 2 2 ) י  因 祂 大 有 能 力  

( 詩 一 0 四  32 ) 。

L. J .  C.

א בי נ  見  1277a

ד 1283 כ נ  水 泉 （伯 卅 八 16 ··廿
八 11 )

1284  1 爲נבל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84a א ב נ  ( n lb e l )  1 皮 袋 、 罐

子 、水 壶  

1284b א  כ נ  π  弦 樂 器

ngfteZ I 皮 、皮 袋 、罐 子 、水 壺

液 體 的 容 器 。 在 比 喩 用 法 中 乃 指  

雲 （伯 卅 八 37 ) 。

I I 弦 樂 器 、弦 琴  

由 於 尾 端 連 於 共 鳴 體 י 可 能 與 W & /I

「皮 袋 J 有 關 。

7^知/ 相 當 於 希 臘 的 竪 琴 或 七 弦 琴 ，是  

十 二 條 弦 的 樂 器 ，以 手 指 撥 弄 彈 奏  

(Jo se p h u s， A ntiqu ities  7. 12, 3 ) ° 較  

Γ 七 弦 琴 j  ( 見 該 字 ）爲 大 ，音 調  

較 低 沈 。七 弦 琴 有 盒 狀 的 琴 體 （迦 南 的 ） 

與 二 個 琴 臂 。大 衛 亦 彈 奏 這 種 樂 器 。在 第  

二 聖 殿 的 樂 團 中 爲 主 要 樂 器 。 是 次 要  

樂 器 ，可 能 惯 値 略 遜 於 米 示 拿  ״
2: 3 說 ，在 樂 團 中 從 不 會 少 於 二 把  

豎 琴 或 多 於 六 把 （有 些 把 n g f td與 埃 及 的  

豎 琴 相 題 並 論 ，後 者 是 屬 箏 類 的 樂 器 ，木  

盒 י 十 至 廿 弦 ，高 四 碼 ，以 手 指 彈 奏 ） 。

根 據 米 示 拿 ，η έδβ ί的 弦 是 由 羊 的 大 腸  

製 成 （ K innim  3:6 ) ，聖 經 中 亦 提 到 ηίδβί 
‘ & 知 ，一 種 較 小 的 十 弦 因 爲 考 古  

學 上 並 沒 有 發 現 聖 經 時 期 留 下 來 的  

因 此 它 的 外 觀 只 能 用 推 測 得 知 。

在 2 7 處 的 引 用 中 ，有 三 次 是 指 不 敬 畏  

神 的 喧 肷 （赛 五 12 ) 、異 敎 崇 拜 （赛 十 四  

11 ) 與 阿 摩 司 所 指 责 攙 了 水 的 敬 拜 （摩 五  

23 ) 。其 他 則 是 指 由 一 班 先 知 所 彈 奏 （撒  

上 十 5 ) ， 大 衛 用 之 於 敬 拜 中 （ 撒 下  

六 5 ) 。所 羅 門 提 供 豎 琴 在 聖 殿 敬 拜 之 用  

( 王 上 十 1 2 ) 。 其 他 方 面  י
( 與 ndbe! ‘a s d r ) 始 終 用 於 敬 拜 （詩五七  

8 〔 Η  9 〕 ；八 一  2 〔 Η  3 〕等 ） °
使 用 音 樂 在 敬 拜 神 方 面 的 重 要 之 處 ， 

在 於 顯 示 神 喜 歡 人 以 音 樂 與 神 相 通 ，神 與  

人 的 溝 通 不 僅 止 於 知 識 層 面 ，更 在 情 感 層  

面 °
參 考 咨 目 ：B lum enkranz，B·， “ M usic ，” 
in E ncyclopedia  Judaica , vol. 12, pp . 564— 
66· W erner，E·， 44Jew ish M usic/* in D icti- 
onary o f  M usic , vol. IV, St. M artins Press, 
pp. 61921־ ־ . W erner, E., “ M usical Instru· 
m ents ，” in IB，vol· I I I，pp· 474—76. Fines 
-m eyer， S. B·, “ M usical Instrum ents in 
the O ld T estam ent，” in H U C A  I I I，pp· 
21—27. Sellers, O . R ., “ M usical Instru- 
m ents o f  Israel，” BA 4: 33 47־ ־ .

L. G.

1285 ל3ן   I I 無 知 的 、愚 笨 的

衍 生 詞

1285a (n& bdl) 恿人

1285b ( n U a ) 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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ל ? 1 נ 2 8 5 (n aba l)  II

1285c נבלות ( n a b i a t ) 不 貞 、無

恥 馑 見 於 何 二 12

本 励 詞 馑 出 現 過 五 次 一 י 次 形 容 人 高  

抬 自 己 如 愚 頑 人 י 四 次 皆 以 P ie l出 現 י 表  

示 人 厭 棄 或 輕 卷 拯 救 他 的 磐 石 （ 申 卅  

二 י ( 15 或 藐 視 父 親 （彌 七 6 ) 。神 使 頑  

強 卑 下 （鴻 三 6 ) 。先 知 求 神 挽 回 怒 氣  י

免 得 辱 沒 神 榮 耀 的 寶 座 （耶 十 四 21 ) 。衍  

生 詞 更 能 描 繪 出 本 字 的 意 義 。

愚 人

名 詞 η ά δ ό ί廣 用 於 智 慈 文 學 中 。在 箴  

言 中 ， 包 含 Α ^ ί /和 ’& ? / ( 見 該  

字 ）的 槪 念 ，強 調 卑 賤 與 不 名 譽 ，完 全 粗  

俗 的 人 。對 神 麻 木 ，以 致 道 德 淪 落 ，缺 乏  

理 性 。

摩 西 责 備 他 的 百 姓 爲 愚  

昧 無 知 的 民 （申 卅 二 6 י ( 對 神 的 厚 恩 不  

知 感 謝 。外 邦 國 家 被 稱 爲 愚 頑 民 ，辱 涊 褻  

潢 神 的 聖 名 （詩 七 四 18 ) 。因 此 ，摩 西 指  

责 百 姓 不 忠 ，與 外 邦 人 無 異 。事 苡 上 י 若  

他 們 仍 茵 固 執 於 他 們 的 愚 昧 （ ，將  

遭 與 拜 偶 像 愚 頑 之 民 相 同 的 忿 怒 （申 卅 二  

21 ) 。屬 神 子 民 對 神 的 無 知 ，必 因 這 樣 的  

愚 昧 受 羞 辱 與 災 害 。

先 知 較 少 用 71於 祝 。以 费 亞 描 繪 邦 國 是  

非 顚 倒 之 事 必 被 改 正 ，說 愚 頑 話 的 愚 頑  

人 ，他 的 心 偏 向 罪 惡 ，必 不 再 受 尊 敬 與 稱  

讚 （赛 卅 二 5 〜 6  ) 。他 鄙 俗 而 不 屬 靈 。他  

不 正 當 得 來 的 財 富 中 年 必 盡 失 ，如 此 的 人  

終 久 成 爲 愚 頑 人 （耶 十 七 11 ) 。假 先 知 是  

愚 頑 的 י 憑 自 己 的 心 意 尋 求 信 息 י 事 實  

上 ，他 們 旣 無 信 息 亦 無 異 象 從 神 而 來 （結  

十 三 3 ) 。

η ά δ δ ί的 心 智 閉 塞 ，心 衷 說 沒 有 神 （詩  

十 四 1 ; 五 三 1 〔 Η  2 〕 ） ，他 終 日 辱 涊 神  

( 詩 七 四 22 ) 。大 衛 求 神 救 他 脫 離 一 切 的  

過 犯 ，免 得 神 的 僕 人 受 愚 頑 人 的 羞 辱 （詩  

卅 九 8 〔 Η 9 〕 ） 。愚 頑 人 之 子 ，意 指 學 像  

這 種 卑 賤 無 名 之 徒 的 人 （伯 卅 8 ) 。爲 押 尼  

珥 的 死 舉 哀 時 י 說 到 他 何 竟 像 愚 頑 人 死 呢  

( 撒 下 三 33 ) 。 〔或 可 能 是 大 衛 葸 指 押 尼  

珥 之 死 如 用 那 害 他 的 惡 人 一 樣 —— ηδδάΖ， 

暗 指 那 謀 密 無 辜 的 約 押 。R. L ，Η . 〕

^56故 是 個 莽 夫 ，並 且 在 公 衆 場 合 說 話  

魯 莽 ，但 因 他 的 不 敬 虔 ，贲 應 讓 他 自 己 保  

持 緘 默 （箴 十 七 7 ) 。當 愚 頑 人 發 達 而 變

得 妄 自 尊 大 傲 慢 時 ，會 使 地 馘 励 （蔵  

卅 22 ) 。愚 頑 剛 愎 反 映 出 人 一 時 之 間 拒 絕  

聽 從 理 由 或 聰 從 神 ，就 如 傘 八 ，他 的 麥 子  

亞 比 該 說 他 ， ז 性 情 兇 骚 ，無 人 敢 與 他 說  

話 j  ( 撒 廿 五 17 ) 。他 是 個 ，因 他  

拒 絕 敬 畏 能 夠 賜 他 智 恝 的 神 。

愚 行 、醜 惡 、惡劣

與 池 於 / 同 義 ，指 對 靈 性 與 道  

徳 要 求 的 輕 視 。在 每 一 方 面 總 是 無  

知 、不 敬 虔 、筮 恥 ，並 且 他 的 行 爲 是 罪 惡  

的 、愚 昧 的 。

指 犯 不 道 徳 的 罪 。要 求 同 性 戀  

的 關 係 便 爲 一 種 愚 應 的 行 爲 （編 按 ：中 文  

聖 經 作 醜 事 ） （士 十 九 2 3 〜 2 4  ) 。有 預 謀  

的 強 姦 也 被 描 繪 成 愚 妄 的 行 動 （撒 下 十 三

1 2 ) 。暗 嫩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即 成 了  Λ2565/ 
( 1 3 節 ） 。事 贸 上 י 這 些 劣 行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早 被 列 爲 愚 行 （《Αδ/όΑ י 羞 恥 而 罪 惡 的  

窜 ） ，這 是 以 色 列 對 強 暴 行 爲 所 持 的 道 德  

標 準 ，如 底 拿 被 強 骚 （創 卅 四 7 ) ，或 新  

郞 控 訴 新 娘 的 貞 潔 （申 廿 二 21 ; 士 廿 6 ; 
耶 廿 九 23 ) 。

亞 干 偷 取 當 滅 亡 之 物 י 是 在 以 色 列 中  

行 了 愚 妄 的 亊 （書 七 15 ) 。拿 八 ，人 如 其  

名 י 他 行 事 罪 惡 羞 恥 י 因 他 就 是 個 羞 恥  

( 撒 上 廿 五 25 ) 。 也 指 愚 頑 與 錯 謬  

的 話 ，以 賽 亞 指 责 百 姓 是 說 話  

的 /2祝^ /  ( 愚 頑 人 ） ，以 文 字 遊 戲 加 強 描 述  

其 愚 行 （赛 卅 二 6 ; 參 九 17 ) 。約 伯 的 朋  

友 需 爲 自 己 的 言 語 、行 爲 贜 罪 ，他 們 在 約  

伯 身 上 所 作 的 行 爲 被 視 爲 是 與 神 自 己 對 立  

的 η·6ά/3 ( 愚 行 ） （伯 四 二 8 ) 。

參 考 窨 目 ：Blanck，S. Η .， “ Folly,” in IB, 
pp· 303 —4· H arris, R , L aird，“Proverbs ，” 
in W BC. K idner, D ere, Proverbs, Inter- 
V arsity, 1964· R ichardson，TW B，pp· 84— 
85, T H A T，I I，pp· 26—30·

L. G.

1286 ל  ) ；ב n & m ) 凋 姿

衍生詞

1 2 8 6 a ) נכ^ה+  n ebe1a)
首 ן

A S V 與 R S V 的 譯 文 各 不 相 同 ’後 者  

較 佳 的 有 撒 下 廿 二 46 ( 詩 十 八 45

618



(ngb) ב ג 1 נ 2 8 8

; H 4 6 〕 ；伯 十 四 18 : 赛 一  30 ; 廿 四 4〕 

耶 八 1 3 ) 。兩 者 都 欠 佳 的 有 赛 卅 四 4 ; 四

。8〜十 7
本 字 表 示 葉 子 已 枯 乾 但 仍 在 樹 上 的 狀 

態 —— 與 枯 草 （赛 四 十 7 〜 8  ) 或 無 水 的 園 

子 （赛 一  3 0 ) 平 行 。 同 義 字 見 如 於 从 

『枯 乾 、调 萎 』 與 「 偃 化 、無 

子 J 。試 比 較 ( 可 ^ 是 以 下 各 衍 生 字 的 

字 根 ） ·· w M e/『皮 袋 、水 罐 』 ； 琵 

琶 J ; ，伯& / 「 無 知 j  ; Γ 愚 妄 j ; 
«τ ^ / a 「沒 有 常 識 j  ; k b 將 道 些 衍 生 詞 都 

列 在 洲 萎 的 同 字 根 下 。根 據 分 析，

η δ δ έ ί出 現 2 0 次。 

本 字 所 表 示 樹 葉 凋 零 或 其 他 菜 蔬 枯 乾 

的 景 象 ，常 意 味 著 密 判 的 光 讶 。全 能 的 神 

使 地 上 的 列 強 衰 落 （赛 卅 四 4 ; 參 撒 下 廿 

二 4 6 ; 詩 十 八 4 5 〔 Η 4 6 〕 ） 。行 惡 的 必 

。(要 面 臨 神 的 審 判 （枯 乾 ） （詩 卅 七 2 
( 神 必 要 除 滅 猶 大 （赛 一  30 : 參 耶 八 13 

與 以 法 蓮 （赛 廿 八 1 ) 的 生 命 力 。敬 虔 人 

。( 必 栽 在 溪 水 邊 （詩 一  3 ; 參 結 四 七 12 
本 動 詞 亦 描 述 人 生 命 （赛 四 十 7 〜 8  ) 與 力

盘 （出 十 八 18 ) 的 短 暫。

展 艘 、展 首  

A S V 與 R S V 的 翻 譯 類 似 。而 後 者 的 

如 啓 八 2 9 / 耶 廿 六 觀י23 點 前 後 不 一 致 

赛 五 25 ( 特 別 對 照 申 廿 八 26 ) 。本 名/ 
詞 意 指 人 類 或 動 物 失 去 生 命 後 的 屍 體 。同 

義 字 ： ，通 常 指 人 類 的 屍 體 （創 十 五 

1 1 例 外 ） ； ( 參 ，代 上 十 12 
撒 上 卅 一  1 2 ) ，死 的 或 活 的 身 體 （創 四/ 

七  18 ) ; miz/7/^ /ά  ( 參  ) 。本 名 詞

共 出 現 4 8 次。 

人 類 與 励 物 的 屍 體 是 不 潔 淨 的 ，除 非 

是 近 親 ，祭 司 不 可 沾 染 任 何 屍 體 （利 廿 一 

1〜3)。大 祭 司 與 拿 細 耳 人 連 近 親 的 屍 體

------8〜亦 不 可 沾 染 （利 廿 一 11 ; 民 六 6
在 此 用 字 爲 。如 果 道 些 限 制 被 述  

逆 ’ 或 有 人 無 心 變 得 汚 穢 ，爲 了 潔 淨 的 目 

的 ，神 規 定 了 詳 細 的 儀 式 （參 民 十 九）。 

若 被 治 死 之 人 的 屍 體 當 日 不 埋 葬 ，連 地 都 

會 被 玷 汚 （申 廿 一  23 ) 。耶 利 米 視 偶 像 爲 

屍 雅 般 的 可 憎 （？ ） ，玷 汚 聖 地 （ 十

° ( 18 六

不 適 當 的 埋 葬 是 極 羞 辱 的 記 號 （撒 下 

廿 一  1 0 ff .; 撒 上 卅 一 11〜 1 3 等 ） ，甚 至 

; 是 神 的 審 判 （申 廿 八 26 ; 參 耶 廿 六 23

赛 五 25 ; 耶 七 23 ) 。復 興 是 以 復 活 作 爲  

比 喩 （屍 首 要 興 起 ，赛 廿 六 19 ) 。

L. J .  C .

ת לו כ ? (n a w a y  見  1285c 

1287  y y  。 倾 倒 、湧 流 出 來

衍 生 詞

1287a 水 泉 （傅

十 二 6 ;  赛 州 ־ 五 7 ; 四  

九 10 )

A S V 與 R S V 對 的 翻 譯 各 有 不  

同 י 而 後 者 通 常 較 佳 。傅 十 1 ( 發 臭 與 傾  

倒 ）則 兩 者 的 翻 譯 都 不 當 。字 根 的 含 意 爲  

無 法 控 制 或 不 受 控 制 的 湧 流 ，如 溪 流 漲 溢  

的 河 水 （箴 十 八 4 : 參 /^ /的 / ) ; 愚 昧 人 急  

促 的 言 詞 正 像 道 樣 （ 箴 十 五 2 ; 反 義  

字 ，蔵 十 五 28 ) 。希 伯 來 文 中 有 許  

多 字 的 意 義 爲 流־״ 動 j 或 傾־״ 倒 』 ，且 各  

有 所 指 ·· m 5 z a /  河 水 的 流 動 ；A25g7)׳r
—— 流 血 、流 淚 、顯 出 痛 苦 等 ； ——  
傾 倒 或 鑄 造 ，特 別 是 融 化 的 金 屬 ·.
 倒 出 ，特 別 是 湊 奠 的 酒 ；ηδ/δΑ: 傾  

倒 怒 火 、審 判 等 ；妫 矽 妖 —— 傾 倒 י 大 槪  

是 其 中 最 常 用 的 字 。參 古 阿 拉 伯 文 /必 ‘ 
( ΚΑΙ  38 ) 「湧 流 j ，與 亞 喀 得 文  

‘w ( 與 ) Γ 潺 潺 流 出 的 泉 水 j  
( K D  ) 。本 動 詞 出 現 1 1 次 。

在 詩 十 九 2 〔Η 3 〕的 710̂ ‘勾 蛊 出  

『不 間 地 傳 遞 J 與 「無 盡 地 湧 出 j ，來 描  

寫 這 「 日 J 所 述 說 神 榮 耀 的 方 式 （ K D  ) 。 

詩 人 禱 吿 他 能 述 說 神 榮 耀 的 作 爲 ，是 一 種  

比 喩 性 的 挿 句 （K D ，詩 七 八 2 ;  
九 171 ) ，終 極 而 言 י 神 超 越 的 美 德 是 宇  

宙 所 要 傳 揚 、消 流 的 知 識 （K D ，詩 一 四 五

7 ) 。 惡 人 都 口 吐 傲 慢 與 誇 張 （ 詩 九  

四 4 ) 、惡 毒 的 話 （詩 五 九 7 [ Η  8 ] ; 參  

箴 十 五 2 等 ） 。箴 一  2 3 特 別 値 得 留 意 ， 

智 慈 （2 0 節 ）應 許 要 將 祂 的 靈 （用 來 明 白  

祂 的 話 ）澆 灌 給 凡 願 意 的 。逭 靈 是 使 人 明  

白 ，而 非 影 響 人 逭 生 的 ，雖 然 新 約 的 觀 念  

是 二 者 雒 併 （林 前 二 14 ) 。至 於 聖 靈 更 多  

本 質 上 不 同 的 滴 灌 ，仍 須 等 候 彌 赛 亞 的 降  

臨 （珥 二  2 8 〔 Η  3: 1 〕 ( י 。

L. J .  C .
ב 1288 ג 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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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b) ב ג 1 נ 2 8 8

1288a ! ב נג  南 地 、 南 方

f A S V 與 R S V 的 翻 譯 相 當 歧  

異 י 後 者 在 適 當 的 地 方 正 確 的  

使 用 「 南 地 』 。 在 撒 上  

廿 41 ; 結 四 十 2 R S V 的 修 訂  

較 不 合 意 י （

本 字 南 地 顯 然 是 代 表 一 個 地 理 位 ® ， 

可 由 創 十 三 1 與 民 十 三 2 3 得 知 ，在 此 旅  

行 者 正 向 北 前 進 。本 字 的 次 要 意 義 是 指 南  

方 （參 創 十 三 1 4 ) 。參 下 列 同 義 字 ： 

暗 指 東 方 的 禱 吿 姿 勢 ，1 < ^ ) ; 
tem an  ( \ίλ yatriin ^  ^ y י (  a m  da-
rd m 。本 名 詞 曾 出 現 1 1 1次 。

古 時 南 地 贾 爲 一 塊 不 確 定 範 圍 的 地  

區 ，約 4 ,5 2 0 平 方 英 里 。北 界 延 伸 至 迦  

薩 —— 別 是 巴 路 之 南 ，沿 別 是 巴 東 方 到 紅  

海 ，其 南 界 沒 入 西 乃 半 島 的 髙 地 。是 由  

( 目 前 仍 是 ）少 雨 （每 年 1〜 8 英 吋 的 雨  

遺 ）而 相 當 凹 凸 不 平 的 鄕 野 組 成 ，氣 候 豇  

熱 冬 寒 י 兩 季 都 有 強 風 吹 襲 （參 赛 廿  

一  1 ) 。驟 雨 一 下 使 枯 乾 的 河 道 變 爲 急 流  

泛 濫 ，而 該 地 的 黃 土 土 壤 使 水 無 法 被 吸 收  

( 參 詩 一 二 六 4 ) 。普 遍 而 近 於 地 表 的 地  

下 水 位 使 此 地 不 致 成 沙 漠 י 尙 能 有 限 的 放  

牧 （參 創 十 三 1〜 6  ) 。在 控 制 下 （強 有 力  

的 中 央 政 府 保 護 農 民 不 受 貝 多 溫 人 的 掠  

奪 ，並 在 經 常 的 乾 旱 中 铒 助 他 們 ）仍 可 支  

持 某 些 地 區 的 農 耕 。

但 南 地 不 是 一 直 有 人 居 住 的 。主 前 廿  

一 至 十 九 世 紀 ，許 多 村 落 的 毀 壞 證 贸 是 肇  

因 於 r a z z k 的 基 大 老 瑪 及 其 聯 盟 （創 十  

四 ） 。這 個 毀 滅 也 許 可 以 解 釋 爲 什 麼 當 夏  

甲 逃 出 時 會 迷 了 路 ，因 爲 有 名 的 地 標 （即  

城 市 ）被 破 壞 了 （創 廿 一  14 ) 。同 樣 的 ， 

顯 然 族 長 們 在 創 十 四 章 之 後 不 再 旅 行 至 南  

地 ，但 僅 限 於 基 拉 耳 、希 伯 崙 與 別 是 巴 之  

間 ，這 地 區 並 未 在 侵 略 中 受 損 。至 於 在 出  

埃 及 記 的 時 期 ，是 否 亞 瑪 力 人 大 規 模 佔 領  

此 地 區 י 較 缺 乏 考 古 學 的 證 據 （約 主  

前  1445 ; 然 而 參 י   G . L M A rcher ， d  
Survey o f  O ld  T esta m en t In troduction  
[ M oody， 1964] ， 頁  214 — 15, 220 —

21 ) 。以 色 列 人 曾 爲 這 些 亞 瑪 力 人 所 追 擊  

( 民 十 四 4 4 〜 4 5  ; 申 一  44  ) ，但 爾 後 猶  

大 與 西 緬 又 侵 入 並 佔 領 該 區 。考 古 學 證 明  

在 王 國 時 期 亦 大 規 模 的 佔 領 該 地 。掃 羅 滅  

亞 甲 王 的 城 （撒 上 十 四 〜 十 五 ） 。大 衛 與

亞 瑪 力 人 戦 鬥 （撒 上 卅 ） ，並 其 他 幾 個 在  

南 地 的 地 區 。族 長 時 期 與 早 期 的 王 國 ，南 

地 曾 被 幾 個 外 族 所 佔 領 （創 廿 六 2 6 〜 3 3  ; 
撒 上 廿 七 10 ; 卅 14 ) 。所 羅 門 時 代 ，南 

地 產 銅 （在 以 旬 迦 別 冶 鍊 ） י 並 有 許 多 的  

贸 易 往 來 （經 由 「往 害 珥 的 路 j 和 其 他 較  

小 的 贸 易 路 線 ） 。 參 Y. A haron i，
L a n d  o f  the  B ible， W estm inster, 1967, 
頁 4 0 中 的 地 圖 。爾 後 ，以 旬 迦 別 廢 棄 י 附  

近 的 港 口 以 祿 於 烏 西 雅 王 時 重 新 開 放 （王  

上 九 26 ; 代 下 廿 六 2 ) ，經 營 銅 的 贸 易 。

先 知 預 言 在 猶 大 與 南 地 有 毀 壞 （耶 十  

三 19 ; 結 廿 4 6〜 4 7 〔 H 21 : 2 —3 〕 ）和 終  

極 的 復 興 （ 耶 十 七 26 ; 卅 二 44 ; 卅  

三  13 ) °
參 考 香 目 ：C ohen, S■， “ The N egeb ，” in 
IDB· H o u sto n，J. M ·， “ N egeb ，” in NBD- 
pp· 874—75· G lueck， N ,, BA 18: 2—9. 
M cK enzie, J. L ,， D ictionary o f  the  Bible, 
M ilw aukee: Bruce, 1965. Baly, P., The  
G eography o f  the B ib le， H arper, 1957. 
G lueck, T he O ther S id e  o f  the Jordon, 
A S O R，1940.

L. J .  C .

1289 *0 ד  ג ^初〇נ > 告 訴 、叫 人 知 道 、 

顯 明 僅 以 1 1 〇口1̂ 1 出現

衍 生 詞

1289a 1ד ג נ  之 前

1289b tT J J  ( n d g t d ) 統 治 者 、领

袖 、元 帥

本 字 根 原 意 爲 在 人 前 將 一 件 事 高 舉 ， 

引 人 注 目 （ K B  ) 。 阿 拉 伯 文 似 容 口 也 意 爲  

『髙 舉 』 י 名 詞 wagdw«意 爲 「高 地 <־ 。通  

常 所 高 舉 的 事 是 對 方 所 不 知 道 或 無 法 知 道  

的 。本 動 詞 的 翻 譯 因 上 下 文 而 有 所 不 同 。 

藉 由 下 列 平 行 的 同 義 字 ，該 字 的 意 義 可 以  

有 進 一״步 的 啓 迪 ：， S m a r  Γ 說 J 與 Μ δ Λ Π β  ‘ 
r 使 人 知 道 』 HiphU ’ 耶 四 5 ( 參 出 十 九  

3 ; 申 州 ־ 二 4  ; 赛 四 一  2 2 等 ） ；妨 /扣/״ 
Γ 報 吿 J ， 伯 十 二 7 〜 8  ; 詩 十 九 1 
〔Η 2 〕 ） ··飾 『 明 白 J ， 耶 九 12 
〔 Η 1 1 〕 ； Γ 說 話  J ，赛 四 五  19 ··
以 及 W  ”  Γ 勸 吿 J ，耶 卅 八 1 5。亦 參 考  

g5 !d 與  y 0 d a f 。 參  Phoenician ， ( 
Κ Α Ι，頁 16 )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3 6 3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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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8 9 ד*  ג נ  (n a g a d )

特 別 要 注 意 的 是 士 十 四 1 2 ， 動 

詞 wdffarf含 意 爲 猗 出 謎 題 的 健 底 （參 12 
節 ） ；和 拉 二 5 9 ，燈 明 、商 下 设 據。 

在 神 學 上 ，本 励 詞 用 於 神 與 人 的 啓 

示 。神 直 接 向 人 指 明 某 事 （啓 示 ） ，藉 著 

; 夢 （創 四 一  25 ; 參 申 十 三 1 ; 十 八 16 
徒 二 17 ) 、預 言 （創 四 九 1 ) 與 先 知 （特 

申 四 13 ) 。逭 樣 的 宣 講 由 於 從י別 是 摩 西 

神 而 來 ，具 有 神 的 權 威 （申 五 5 ) 。先 知 

宣 講 神 的 旨 意 （赛 十 九 12 ) 與 審 判 （赛 廿 

事 贲 上 ，也 就 是 神 的 口 在 講 話2) י 一 

(耶 九 1 2 C H 1 1 〕 ） 。其 他 的 發 言 人 帶 有 

，(權 威 是 由 約 的 啓 示 衍 生 而 來 （申 四 1 3 
如 祭 司 與 長 老 （申 十 七 1〇〜1丨） 、祖 先 

(出 十 三 8 ; 申 卅 二 7 ) 和 其 他 領 袖 （參 

赛 四 十 21 ) 。在 舊 約 的 會 衆 （詩 卅 9 〔 Η 
1 0〕）與 世 人 前 （詩 廿 二 3 1 〔 Η 3 2 〕 ）顯 

是 所 有 人 的 贲 任 （詩 四 二 明י2 神 的 卓 越 

Η 3 〕 ：七 一  17 ;  — 四 五 4 ) 與 特 權〕

。）〔(詩 九 1 1〔^ 1 1 2〕 ；五 一  1 5 〔Η 1 7 
如 此 的 行 動 包 含 了 讚 美 （ 詩 卅 9 

Η 1 3〕（י 0〕 ）與 感 恩 （詩 九 二 2 〔 Η〕 

也 能 透 過 詩 歌 （詩 九 1 1〔 Η  1 2 〕 ） 。神 最 

偉 大 的 作 爲 ，即 對 祂 子 民 的 全 權 的 救 贖 與 

因 信 稱 義 的 宣 吿 （參 詩 四 十 6 〔 Η  7 〕 ）是 

；〔對 天 下 萬 國 的 宣 告 （詩 廿 二 3 1 〔 Η 3 2 
赛 四 八 20 ··六 六 19 ( 參 太 廿 八 18ff,)。 

神 的 榮 耀 （ 詩 十 九 1 〔H 2 〕 ； 九 

七 6 ) 與 公 義 （詩 五 十 6 ) ，由 可 見 的 創 

造 足 以 使 人 知 道 並 被 顯 明 （羅 一  18ff\ )。 

挑 戰 他 們 去 促 使 他 們י神 嘲 弄 不 信 者 

的 「假 神 』啓 示 出 朦 朧 的 過 去 或 遙 遠 的 未 

來 —— 「將 來 的 車 j  ( 參 赛 四 一 22ff.)。 

唯 有 耶 和 華 是 永 存 的 （赛 四 三 10 ) 、全 知 

; 的 （賽 四 四 7 ) 。神 曾 發 言 （赛 四 五 19 
，( 參 申 四 29 ) ，且 繼 續 説 蛞 （赛 四 二 9 

並 且 成 就 （赛 四 三 12 ) 祂 至 高 的 旨 意 （赛 

四 八 20 ) 。祂 啓 示 人 所 必 須 知 道 與 必 須 順

6 )。因 此 ，------------服 的 事 （摩 四 13 ; 詩

悖 逆 之 聚 便 無 可 推 諉 了。

之 前 ”..........明 顯 地 “在

A S V 與 R S V 多 半 相 同 ， 在 不 同 

處 R S V 通 常 較 佳 （ 參 出 十 1〇 ; 結 四 

十 13 ; 民 二 2 ; 士 九 1 7 等 ） ，而 少 部 分 

則 略 遜 （哀 三 35 ; 詩 卅 八 1 7 等 ） 。在 詩 

五 二 9 〔 Η  1 1〕 ；七 八 12 ; 王 下 二 7 兩 者 

均 不 適 當 。該 介 系 詞 保 有 了 字 根 基 本 的 驅

與 其י力 ’ 它 有 突 出 （引 人 注 目 ）的 含 意 

同 義 字 有 所 區 別 ，如 正 對

一 致 ） 、.........與) ״、）之 前.........著

(參 ) 。注 意 Γ 在 某 人 面 前 j 的 

片 語 與 『在 自 己 眼 中 j  ( 赛 五 21 ; 參 詩 九 

; 十 8 ) 平 行 ，而 與 『喑 中 j  ( 撒 下 十 12
參 詩 卅 八 9 [ Η 10 ] ) 相 反。 

本 介 系 詞 獨 有 的 衝 擊 力 闡 釋 了 許 多 經 

文 （如 撒 上 十 五 30 ; 參 撒 下 十 二 12 ; 窬 

八 11 ) 。它 出 現 在 立 約 的 上 下 文 。要 在 以 

色 列 人 面 前 （亦 即 ：如 此 他 們 能 夠 聽 見） 

讀 神 的 律 法 （申 卅 一  17 : 參 爵 八 35 ; 拉 

八 3 ) 。人 所 立 的 公 約 也 要 公 開 宣 讀 （王 

上 八 22 ) ，並 要 公 開 履 行 ，如 此 全 會 衆 可 

大 衛 （詩 廿 二 以י25 爲 此 做 見 証 。因 此 

Η 2 6 〕 ）與 以 後 的 彌 赛 亞 都 應 許 要 還 所〕 

許 的 願 。在 此 可 能 言 及 价 /加 2?/77(平 安 

祭 ，神 自 己 完 美 的 逾 越 節 羔 羊）。

公 開 宣 誓 ，包 含 誦 讀 神 的 話 （詩—— 
九 46 ) 、讚 美 （詩 一 三 八 1 ) 與 仰 望 神 的 

名 （詩 五 二 9 〔 Η 1 1 〕 ） 。神 的 話 伴 隨 著 

神 踉 是 以 色 列 人 衆 所 共 睹 的 ，不 信 者 是 無 

。( 可 推 諉 的 （出 卅 四 10 ; 參 詩 七 八 12 
19 祂 所 施 行 的 恩 恵 亦 然 （ 詩 卅 一  

Η 2 0 〕 ；參 羅 二 4 ) 。本 字 亦 出 現 於 法〕 

律 的 上 下 文 （ ，見 該 字 ） ；撒 母 耳 則 要 

百 姓 在 神 面 前 爲 他 的 正 直 做 見 證 （撒 上 十 

二 3 : 王 上 廿 一  13 ) 。神 全 知 的 審 判 淸 楚 

、( 地 鑑 察 人 的 罪 （何 七 2 ; 詩 一 〇 九 15 
八 9 〔 Η 1 0〕 ；參 羅 八 人־27 的 心 願 （，詩 州 

f f . ) ， 並 他 一 切 的 道 路 （ 詩 卅 九 5
九 1 6 8 ;蔵 十 五 1 1 ) 。祂-------H 6〕；〕

受 擁 護 與 愛י的 受 脅 者 必 永 遠 坐 在 祂 面 前 

; 戴 （詩 八 九 3 6 〔 H 3 7 〕 ：參 赛 廿 四 23
° ( 六 一 11 

本 介 系 詞 出 現 在 / ~ 级 ^ / 的 複 合 形 式 

(用 以 強 調 詩 九 十 8 ; 耶 十 六 17 
等 〕 ） ，亦 即 在 某 人 面 前 聽 候 定 奪 （參 撒 

下 廿 二 2 3 ; 詩 廿 六 3 ;  卅 六 1 
H 2 〕）。/ eneged  有時也像  m im teged  一〕  

樣 ，可 意 爲 『相 對 j  ( 如 菹 五 3 ; 尼 十 二 

9; 參 結 四 十 1 3 ; 尼 三 1 6 等 中 

面 對 、公 開 顯 露 J 之־״的 ncfferf ) 。它 含 有 

但 其 間 仍 有 些 距 離 （在 附 近 ，創 廿 一י意 

詩 卅 八 1 1〔 Η  1 2〕 ） 。最16י ;或 在 遠 處 

與 某 人 相 配 的 J״ 後־ ，參 亦 即

。( (創 二  1 8 ， 20 ; 參  K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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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 1290 ג נ  (n a g  a h )

統 治 者 、领 袖 、元帥  

〔這 可 能 是 字 根 中 「顯 著 』的 觀 念 表  

達 煅 爲 完 全 的 衍 生 詞 。幾 乎 出 現 5 0 次 י 應  

用 於 政 府 、軍 隊 與 宗 敎 各 領 域 的 領 袖 。多 

以 單 數 言 及 最 髙 位 者 、王 與 大 祭 司 等 。但  

也 指 眾 隊 中 的 領 袖 與 元 帥 。在 但 九 2 5 稱 彌  

赛 亞 爲  ( 受 抒 ) 。 k  L· H ·〕

參 考 書 目 ：T H A T , I I，pp. 31 — 36·
L. J .  C .

1290 照 耀

衍 生 詞

1290a +ה^ ) נ n d g a h ) 先有:
1290b ה ה ג נ  光 亮 僅 見

於 ^ 五 九 9

本 動 詞 指 由 燈 （ 詩 十 八 2 8 〔 Η 
2 9 〕 ） 、月 亮 （赛 十 三 10 ) 、火 焰 （伯 十  

八 5 ) 所 發 出 穩 定 的 光 芒 ，以 及 照 在 暗 處  

的 光 （ 赛 九 2 〔1 ^ 1 〕 ） 。 同 義 字 見  

‘ όΛα/、Λ^/ί7/、zS/zar、 ; 特 另 1』是  

pa SJ zarah| ״   ( 參  F ran z  S chnutenhaus， 
“ D az K om m en und Erscheinen in A lten 

T e-stam en t/’ ZA W  76: 10f. ) 。烏 加 列 文  

印 證 /7如 （ A isW US 1743 ) 。本 動 詞 出 現  

六 次 。

神 的 審 判 （珥 二 10 ; 賽 十 三 10 ; 參  

伯 十 八 5 ) 與 救 臍 （珥 三 1 5〔 H 4 : 1 5〕 ） 

都 被 描 寫 爲 天 上 的 光 體 變 爲 黑 暗 （珥  

·二 31 ; 徒 二 2 0 ) 。神 的 祝 福 則 形 容 作  

「亮 光 照 耀 你 的 路 J ( 伯 廿 二 28 ) 。神 是  

大 衛 的 光 ，必 定 照 亮 他 的 黑 暗 （詩 十 八 28 
〔H 2 9 〕 ） 。好 的 君 王 就 像 神 在 地 上 的 代  

表 ，也 如 明 光 照 耀 （撒 下 廿 三 4 ) 。以 西  

結 以 字 根 表 示 神 的 榮 耀 （結 一  4  ; 
十 4 ) 。對 以 赛 亞 而 言 ，更 新 者 雖 在 黑 暗  

中 暫 受 苦 難 （赛 五 十 10 ) ，但 必 得 一 君 王  

臨 到 ，祂 是 永 恆 / 眞 光 之 源 頭 （赛 九 2 〔 Η  
1 〕 ；瑪 四 2 ; 約 一  9 ; 八 12 ; 路 一  7 8〜 

7 9 ) 。祂 要 在 屬 靈 的 / 永 恆 的 耶 路 撒  

冷 一 一 敎 會 〔或 在 千 禧 年 或 在 天 堂 ，或 者  

三 者 都 有 ！ R , L. Η .〕作 王 ，萵 國 都 要 聚 集  

到 祂 面 前 （赛 六 十 3 ; 來 十 二 22 ; 啓 廿 一  

23 ; 廿 二 5 ) 。神 誓 言 必 使 所 揀 選 者 的 公  

義 如 光 輝 發 出 （赛 六 二 1 ; 與 火  

炬 』平 行 ） 。

光 亮 、光 耀  

除 哈 三 1 1 外 ，A S V 與 R S V 皆 相  

同 。名 詞 意 指 的 結 果 。本 字 出 現 19 
次 。

L- J i  C .

ח 1291 ג ן  推 、衝 、牴 （如 出 廿

一  2 8 ，3 1 〜 3 2  ; 申 卅 三 17 )

衍 生 詞

1291a Π!? ( w a g g ly  愤 於 觸 人

( 出 廿 一  2 9 ， 36 )

ד גי נ  見  1289b
ה נ גי נ  (n egln&) M, 1292.1a

ל 1292 爲 נג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292a 嫌 刀 （耶 五

十 16 ; 珥 四 13 )

גו 1292.1 נ  演 奏 弦 樂 器

衍 生 詞

1292.1 a ו  ה מ ג נ  (rC giria ) ^  ^
( 弦 樂 的 ） 、詩 歌 、揶 揄  

笑 馬 的 歌  

1292.1b ג ה；מנ  ( m a n g tn a j  ^  ^
^ 月 弄 的 歌 僅 見 於 哀 三 63

本 動 詞 在 詩 卅 三 3 ; 六 八 25 
〔Η 2 6 〕 ；赛 廿 三 1 6 中 與 Γ 詩 歌 』或 ז 歌  

唱 者 』連 用 。在 詩 六 八 篇 中 似 乎 將 歌 唱 的  

與 作 樂 的 （ ) 和 擊 鼓 的 童 女 分 別 出  

來 。在 撒 上 十 六 16 ; 詩 卅 三 2 〜 3  ; 赛 廿  

三 1 6 中 所 演 奏 的 樂 器 是 暨 琴 （灸 細 & ) 。 

詩 卅 三 2 亦 提 到 十 弦 琴 。當 邪 娌 來 侵 擾 掃  

羅 時 ，大 衛 在 他 面 前 评 奏 竖 琴 助 王 安 靜 ， 

但 他 的 努 力 亦 有 不 成 功 之 時 （撒 上 十  

六 1 6 ，1 8 ， 23 ; 十 八 10 ; 十 九 9 ) 。以  

利 沙 要 求 一 個 琴 手 爲 他 殫 琴 ，如 此 神 的 手  

就 降 在 他 身 上 （王 下 三 1 5 ) 。希 西 家 因 自  

己 得 醫 治 ，便 預 備 在 神 的 殿 中 以 詩 歌 獻 上  

感 恩 （赛 卅 八 20 ) 。在 詩 卅 三 3 ，詩 人 要  

以 彈 得 巧 妙 以 及 歡 樂 的 聲 音 來 讚 美 神 。

音 樂 、詩 歌 、揶 揄 笑 馬 的 歌  

本 名 詞 在 詩 七 七 6 〔 Η  7 〕言 及 愉 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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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9 3 ע  ג נ  ( n a g a €)

歌 曲 ，在 哀 五 1 4 指 歡 樂 的 音 樂 י 但 在 其 他  

的 地 方 都 與 模 仿 嘲 笑 的 歌 j 同 

義 （哀 三 14 ; 伯 卅 9 ) 。在 詩 六 九 1 2〔 Η 
1 3〕中 是 酒 徒 的 歌 曲 。 出 現 在 七 篇  

詩 简 的 標 題 中 ，指 示 要 用 絲 弦 的 樂 器 （四 

1 ; 六 1 ; 五 四 1 ; 五 五 1 ; 六 一  1 ; 六 七  

1 ; 七 六 1 ; 參 哈 三 19 ) 。在 K J V 只 譯 爲  

on N eg in o th。其 他 相 關 詞 見 *ye/f/ 。

H . W .

ע ל 1293 ג נ 碰 觸 、伸 出 、 擊 打

衍 生 詞

1293a +ע ג נ  V 擊 打 、 災

害 、疾病

字 根 ％ 4意 指 當 某 物 （或 某 人 ）與 另  

一 者 有 肉 體 上 的 接 觸 時 有 關 的 事 物 。同 義  

字 見 /7扭 叩 。它 多 重 的 含 義 ，有 時 湄 不 同  

的 翻 譯 ：如 伸 出 、擊 打 等 。動 詞 出 現 150 
次 。

7以 押 ‘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碰 觸 ，亦 能 言 及 碰  

觸 的 物 י 如 接 觸 他 物 （赛 六 7 ; 十 六 8 ; 
何 四 2 ) ，或 碰 觸 物 的 人 （出 十 九  י ( 12
或 進 入 某 區 域 （斯 六 1 4 ) ，以 及 神 對 人  

( 但 八 1 8 ) 、 對 物 的 接 觸 （ 詩 一 四  

四 5 ) 。特 別 注 意 詩 八 八 3 〔 H 4 〕 ，詩 人  

將 「心 衷 滿 了 患 難 j 與 性־״ 命 肪 近 陰 間 』 

作 平 彳 了 對 比 （ 參 L eonard  J. Coppes, 
4*Sheol: W hat is i t ?  C ovenanter Witness^ 

Feb 4, 1 9 7 6 ,頁 14fT. ) 。在 此 詩 人 認 定 是  

神 使 他 如 此 ，故 向 神 哀 求 改 變 （參 詩 一 〇  

七 19 ) 。本 字 用 在 關 於 禮 儀 的 記 載 中 ，如  

聖 物 （屣 於 神 的 ，出 十 九 13 ; 利 十 二 4 ; 
民 四 1 5 ) ，非 特 定 的 人 是 不 可 觸 糢 的 。不  

潔 淨 的 物 亦 在 限 制 之 列 （民 十 九  ; י 22 16
赛 五 二 1 1 ) 。也 許 是 因 爲 摸 了 某 物 就 是 將  

自 己 的 榴 威 延 伸 及 它 。當 然 神 有 明 令 什 麼  

是 可 碰 ，什 麼 是 不 可 碰 的 （該 二 12 ) ，應  

避 免 任 何 法 術 與 精 靈 崇 拜 的 嫌 疑 。這 逛 有  

一 個 問 題 ：哀 娃 在 創 三 3 的 話 ，是 誇 大 了  

神 的 命 令 （ K D  ) ? 或 是 據 苡 以 稱 ？

本 字 根 連 同 罪 迥 刑 罰 （Q a l，耶 五  

一  9 ) 及 不 聖 潔 的 怒 氣 （H ip h i l，代 下 廿 八

9 ) 使 用 時 採 誇 張 的 用 法 。兩 處 均 說 到 上 達  

於 天 ，意 即 即 使 不 是 無 限 大 י 也 是 非 常 的  

大 （ 詩 五 七 1 1〔H 1 2 〕 ； 一 〇 八 5 〔 

H 6 〕 ） °

另 外 特 別 的 用 法 是 意 味 著 同 住 。所 以  

亞 比 米 勒 說 他 沒 有 碰 利 百 加 （創 廿 6 ) 。 

箴 言 說 挨 近 （走 近 並 發 生 關 係 ）淫 婦 （編  

按 ：原 文 爲 鄰 舍 之 妻 ）的 必 要 受 罰 （六  

29 ) 。波 阿 斯 吩 咐 僕 人 不 要 碰 （r S V ，欺  

負 ）路 得 （二 9 ) 。

本 励 詞 常 指 藉 著 宣 吿 爲 己 有 或 予 以  

( 致 命 的 ？ ）繫 打 來 伸 張 權 威 （耶 四 1 0 ， 

18 ; 伯 一  19 ; 五 19 ) 。神 不 許 人 如 此 惡  

待 祂 的 先 知 （代 上 十 六 2 2 ) 、祂 的 百 姓  

( 亞 二 8 〔 H 1 2 〕 ） ，或 承 受 祂 產 業 的  

( 耶 十 二 14 ) 。這 些 都 是 聖 潔 屬 神 的 （參  

禮 儀 用 法 ） 。神 以 公 義 的 審 判 擊 打 惡 人  

( 創 十 二 1 7 ; 卅 二 2 5 C H 2 6 〕 ；撒 上 六  

9 ) 。 但 詩 人 （ 七 三 14 ) 與 約 伯 （ 十  

九 21 ) 都 抱 怨 神 的 公 義 。旁 觀 者 都 以 爲 彌  

赛 亞 是 被 神 公 正 的 贲 罰 （赛 五 三 4 ) 。神  

的 觸 摸 常 是 有 益 的 ，使 人 得 力 去 事 奉 （赛  

六 7 ; 但 十 16 ; 耶 一 9 ) 。神 的 觸 摸 也 一  

直 是 滿 有 權 威 的 ，不 論 祂 摸 山 （詩 一 〇 四  

32 ; 參 摩 九 5 ) 、摸 祭 物 （士 六 21 ; 參 撒  

下 廿 三 7 ) 或 摸 人 （王 上 十 九 7 ; 撒 上 十  

26 ) °

n eg a  ‘ 擊 打 、災 害 / 疾 病

本 名 詞 言 及 身 體 的 打 擊 ，或 是 君 主 對  

某 人 的 懲 罰 。刑 罰 或 / 和 疾 病 通 常 是 出 自  

於 神 。在 利 十 三 〜 十 四 章 中 י 本 字 出 現 最  

多 ，用 以 描 述 一 種 接 觸 傅 染 病 ，參 W  
( IC JV 作 痳 瘋 ） 。本 名 詞 有 許 多 同 ^ 字 ， 

如 /7從 叩 、，而贫奸/70 ( 源 自 /巧5却 Γ 攻 擊 /  
剪 除 _1 ) ，強 調 更 強 力 的 行 動 與 更 嚴 重 的  

後 果 ； rfA er י 疾 病 或 鼠 疫 的 常 用 字 ；

י 因 刑 罰 而 得 病 或 受 傷 （見 J. D. 
D ouglas, “Plague, Pestilence，” in N BD  
) 。名 詞 出 現 7 8 次 。

至 於 擊 打 的 意 義 ，可 以 是 爭 訟 中 的 互  

毆 （申 十 七 8 : 廿 一  5 ) ，或 者 是 父 親 給  

予 兒 子 適 當 的 處 罰 。神 常 常 被 看 爲 像 父 親  

一 樣 管 敎 责 罰 。祂 自 己 說 י 祂 是 大 衛 的  

『父 J ( 撒 下 七 י ( 14 和 祂 子 民 的 「父 J 
( 詩 八 九 3 2 〔 H 3 3 〕 ） י 並 所 有 眞 信 徒 的  

Γ 父 』 （徒 十 五 1 6 ff .; 來 十 二 3ff. ) 。行  

淫 的 特 別 要 受 神 的 刑 罰 （箴 六 33 ) ，如 同  

埃 及 王 （創 十 二 1 7 ，出 ־1 ־־ 一  1 ) 與 基 拉 耳  

王 （創 廿 7 ) 。此 處 不 得 不 想 到 痳 概 病  

( W ，見 該 字 ）並 非 是 「天 然 ■I的 疾  

病 י 而 是 一 種 刑 罰 （利 十 三 〜 十 四 ；參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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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10 ) 。人 將 仰 望 代 替 人 接 受 神 的 刑 罰  

的 彌 赛 亞 （赛 五 三 8 ) 。知 道 神 應 允 必 有  

刑 罰 的 人 ，一 定 會 躱 避 那 些 因 不 悔 改 的 罪  

而 外 表 受 罰 的 人 （詩 卅 八 1 1 C H 1 2 〕 ） 。 

受 罰 的 人 能 夠 也 應 該 哀 求 神 赦 免 並 釋 放  

( 王 上 八 38 ; 詩 卅 九 1 0〔 H 1 1 〕 ；雅 五  

1 3 ff.) 。祂 旣 能 夠 י 也 願 意 應 允 （詩 九 一  

1 0 ) 〇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I，pp. 3 7 - 3 8 ,
L. J .  C .

1294 ח  ) ננ η δ ^ α ρ ) 聲打

衍 生 詞

1294a ח+  繫 נג 打 、疾 病

1294b + ה9מג  ( m a g g ^ p a ) 擊 打 、

鼠疫

本 字 根 意 爲 擊 打 ，通 常 是 出 於 神 的 ， 

可 以 是 致 命 的 或 不 幸 的 。 同 義 字  

見 /7初 £7 ‘ 。與 動 詞 /：5 /如 「打 碎 J ( 詩 八 九  

2 3 〔 H 2 4 〕 ）並 其 結 果 川 ^ 『逃 J ( 利 廿  

六 17 ) 、 Γ 死 亡 J ( 代 下 十 三 20 ) 、 

疾 病 （撒 下 十 二 15 ) 平 行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4 8 次 °
出 廿 一  2 2 中 ，本 動 詞 是 用 於 有 預 謀 的  

爭 門 י 足 致 人 於 死 的 （3 5 節 ） 。若 意 外 傷  

及 孕 婦 ，造 成 早 產 而 非 小 產 י 則 不 需 處 死  

( RSV ) 。這 解 釋 是 根 據 緊 接 著 的 『她 墜  

胎 j 並 ז 隨 後 並 無 別 害 （死 亡 ） JI之 敍 述  

而 來 （參 Κ Β ，在 與 創 四 二 4 同 作 意 外 死  

亡 ） ，而 2 3〜2 5 節 則 指 造 成 死 亡 。 NIV 
作 她־״ 未 到 產 期 而 生 』 י 附 註 或 作 ז 她 小  

產 』 。這 經 文 明 白 的 描 繪 出 聖 經 對 墜 胎 行  

爲 的 敎 訓 。

本 字 根 在 數 處 經 文 中 用 作 指 某 人 的 腳  

在 石 頭 上 嚴 重 撞 擊 。智 慈 引 導 人 坦 然 行  

路 ，不 致 踫 腳 （箴 三 23 ) 。琪 宵 上 ，神 應  

許 在 保 護 敬 虔 的 人 方 面 有 天 使 的 « 助 （詩  

九 一  12 ) 。藉 著 被 擄 的 威 脅 ，不 忠 信 的 猶  

太 人 被 召 喚 悔 改 ，先 知 描 繪 被 擄 如 同 持 續  

的 『在 昏 暗 的 山 上 絆 跌 《1 ( 耶 十 三 1 6 ) 。 

在 末 世 י 神 的 仇 敵 都 必 因 彌 赛 亞 跌 倒 ，祂  

是 跌 人 的 磐 石 （ 與 同 義 字 m/A:.s7zd/ 
絆־״ 跌 』平 行 ） 。

w cgrep擊 打 、疾 病 、打 擊

A S V 與 R S V 相 同 。本 名 詞 通 常 含 葱

爲 致 命 的 打 擊 或 受 神 懲 罰 而 得 病 。特 別 注  

意 赛 八 1 4。w egep出 現 七 次 。

聲 打 、鼠 疫 、聲 破 、疾病

A S V 與 R S V 除 代 下 廿 一 1 4 外 皆  

同 ， 前 者 附 有 旁 註 較 淸 楚 （ 參 結 廿  

四 16 ) 。名 詞 常 用 作 擊 打 （ 的 結  

果 ） י 乃 受 神 報 應 所 致 。但 非 必 然 的 解 釋  

( 結 廿 四 16 ) 。同 義 字 見 本 字 共  

出 現 2 5 次 。

埃 及 的 十 次 災 病 （同 時 使 用 n e g e p與  

，民 十 六  46ff.〔 Η  17 ·· l l f f .〕 ） 

是 爲 要 軟 化 法 老 的 心 （出 九 14 י ( 終 於 在  

煅 後 一 災 中 達 成 了 此 目 的 （出 十 二 23 ) 。 

透 過 逾 越 節 ，神 對 人 頑 梗 的 懲 治 的 記 憶 銘  

記 於 心 （出 十 二 27 ) ，並 且 成 爲 全 國 性 的  

紀 念 （畨 廿 四 5 ) ，以 及 律 法 的 一 部 分  

( 參 利 廿 六 17 ; 申 廿 八 25 ) 。雖 然 有 不  

斷 的 锻 吿 ，以 色 列 仍 然 不 斷 悖 逆 （如 出 卅  

二 25 ; 民 十 四 42 ) 而 終 遭 神 剪 除 。爲 了  

這 些 一 直 存 在 的 罪 性 （出 卅 1 2 ) 與 罪 行  

( 民 十 六  46 ff·〔 Η  17: l l f f .〕 ） ，這 樣 的  

悖 逆 需 要 贖 價 。然 而 在 末 世 י 神 的 擊 打 與  

災 殃 ，將 使 埃 及 悔 改 （赛 十 九 22 ) ，事 實  

上 ，所 有 神 的 仇 敵 將 不 是 悔 改 便 是 受 罰  

( 亞 十 四 12ff. ) 。

L. J .  C .

1295 傾 倒 僅 有  N iphal
、 H iphil ( 哀 三  4 9 ， ASV 與  RSV 
相 似 而 以 後 者 較 劣 。 詩 七 七 2 
〔 Η 3 〕兩 者 皆 不 適 當 ）

本 動 詞 描 寫 水 漉 在 地 上 （撒 下 十  

四 14 ) 。與 冲 /5 ( 見 該 字 ，伯 廿 28 ) 、 

W r W ( 哀 三 4 8 ~ 4 9 ) ，以 及 蠟 化 在 火 前  

( 彌 一  4 ) 平 行 。同 義 字 見 ״ 等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1 0 次 。

本 字 用 以 形 容 哀 號 與 審 判 。撒 下 十 四  

1 4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哀 號 ，形 容 他 們 自 己 如 同  

水 倒 在 地 上 ，意 即 臨 近 死 亡 。在 哀 三 4 9 亦  

然 י 以 色 列 人 因 被 擄 而 哀 號 （ 

與 /7 % ，表 示 不 停 地 哭 ） 。 詩 七 七 2 
〔H 3 〕譯 爲 Γ 我 的 靈 魂 （即 ；̂ ^ 表 示 力

S 、能 力 ··詩 八 九 4 8 〔 Η 4 9 〕 ）在 夜 間 倾  

倒 必 不 止 息 J ( 創 四 五 26 ) ，可 能 較 爲 恰  

當 ？用 作 審 判 時 ，本 字 根 論 到 惡 人 的 家 產  

必 要 倾 倒 （伯 廿 י 28 道 傾 倒 成 了 他 們 眞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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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迆 產 ， ) ，而 地 上 的 山 （消 化 ）

( 彌 一  4 ( י 6  亦 逛 神 忿 怒 的 結 采 （詩 七 五  

8 〔H 9 〕 ） 。或 許 詩 六 三 1 0 含 葸 爲 倒 在 刀  

刃 （ ) 之 上 י 亦 即 不 敬 虔 者 必 然 死 亡 。 

以 束 因 無 同 惝 無 憐 恤 地 殺 密 上 帝 的 選 民 而  

避 審 判 （結 卅 五 5 י ( 而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引  

起 了 耶 利 米 的 義 怒 （耶 十 八 21 ) 。

L. J .  C·

1296 0 却נ^ש  〇 5 ) 索 取 、 棠 力 廢 榨־

( 除 了 撒 上 十 三 6 : 赛 六 十  

17 ; 但 ־1 ־ *一  2 0外 ASV 與 י   RSV 均  

相 同 ）

本 字 根 含 意 爲 在 金 錢 上 或 勞 力 上 的 極  

力 索 求 棒 取 。相 近 的 同 義 字  

( 僅 指 金 錢 的 偾 還 ） 。作 分 詞 用 時 奋 工  

頭 、督 工 之 意 י 有 一 點 兒 與 h r 川 仍 （出 一

11 ) ( 強 迫 人 民 服 徭 役 ）平 行 。本 動 詞 出  

現 2 3 次 。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顯 示 在 出 三 7 , 是  

指 埃 及 的 督 工 受 嗎 不 供 應 草 給 以 色 列 人 ， 

卻 要 等 數 的 磚 （五 1 0 ， 13 ) 。因 達 不 到 法  

老 的 要 求 י 他 們 贲 打 以 色 列 人 的 官 長 。同 

樣 的 索 求 亦 見 於 納 贡 （5 ?十 四 4 : 王 下 廿  

三 35 ) 與 強 奪 （參 但 ^ - 一  20 ) 。膂 工 可  

以 同 樣 的 索 求 （伯 三 18 : 卅 九 7 ，喧 

嚷 ） 。猶 大 的 孩 萤 亦 擔 任 道 種 角 色 （狻 三

12 ) 。彌 赛 亞 可 除 去 一 切 的 壓 榨 （费 九 4 
〔 Η 3 〕 ；亞 九 8 ) ，雖 然 祂 自 己 必 須 默 然  

忍 受 一 切 י 以 完 成 救 恩 （赛 五 三 7 ; 參 出  

三 7 ) 。祂 的 受 苦 使 敬 虔 者 在 統 治 者 （欺  

壓 者 י 他 們 的 仇 敵 ）面 前 高 昇 （K D ，亞 九  

8 ; 赛 十 四 2 ) 。他 們 反 要 以 和 平 與 公 義 爲  

監 督 （赛 六 十 17 ) 。

安 息 年 的 律 例 乃 規 定 偾 主 不 可 在 這 一  

年 追 討 （ K D י  申 十 五 2 〜 3  ) ，但 向 外 邦  

人 則 例 外 （參 赛 三 5 ) 。

L. J .  C .

'ש3ן 1297  接 近 、 趨 近 ASV
與 R S V 相 似 ， 费 四 九 20 ; 瑪  

三 3 ; 結 九 6 後 者 較 合 窓 ；耶 四 六  

3 ( 參 珥 三 9 〔 Η  4 ·· 9 〕 ）値 得 商 榷

本 字 根 表 明 向 著 某 物 非 常 貼 近 的 靠  

近 。不 同 於 接 近 的 同 義 字 ( 通 常 不  

表 明 實 際 的 接 觸 ） 。 其 他 同 義 字

參 叫 ^ 6 。同 源 語 見 烏 加 列 文 與 其 副 型

( U T 19: no· 1611 ) י 注 意 《初口立 

״ 施־ 壓 力 （虛 擔 ） _ !。本 字 根 出 現 125
次 。

本 字 根 的 簡 取 用 法 指 挨 近 ，指 接 近 到  

足 以 碰 觸 （創 廿 七 21 ; 廿 九 10 ) 、足 以  

吃 （ 創 廿 七 25 ) 、 足 以 親 吻 （ 創 廿  

七 27 ) 和 足 以 擁 抱 （創 四 八 1〇 ) 。用 於  

戰 爭 的 記 戦 時 （參 ，常 與 打  

仗 J 連 用 （參 士 廿 23 ; 代 上 十 九 14 ) 。 

但 並 非 全 然 準 確 。在 珥 三 9 〔 Η  4: 9 〕的  

則 單 獨 出 現 ，表 明 爲 打 仗 而 整 隊 ， 

與 SraA :( 見 該 字 ）平 行 ，並 與 以 ，（見 該  

字 ）連 用 ，見 撒 上 十 七 1 6 ，4 0 。本 字 根 亦  

可 表 示 在 戰 爭 中 的 眞 苡 參 與 及 其 結 果 。結  

九 6 的 選 民 中 ，有 m vv記 號 的 不 可 殺  

( /心 呢 與 挨 近 ’^ / 心 別 5/2平 行 ） 。以 色  

列 人 驕 傲 的 自 誇 說 死 亡 （刀 劍 ）必 不 追 上  

我 們 ，也 不 迎 著 我 們 的 人 י 卻 爲 神 所 譴 责  

( 摩 九 1 0 ) 。因 此 全 能 守 約 的 神 必 要 引 導  

並 轄 管 刀 劍 ，即 使 在 爭 戰 中 ，祂 也 能 保 守  

選 民 的 平 安 （詩 九 一  7 ) ，且 要 懲 治 惡  

人 °
本 字 根 可 引 用 作 挨 近 某 一 地 位 顯 赫 受  

尊 敬 的 人 （創 四 三 1 9 ; 四 五 4 ; 王 下  

五 13 ) 。神 說 在 末 世 ，祂 民 中 的 一 位 君 王  

必 要 如 此 的 與 祂 規 近 （耶 卅 21 ) 。人 可 藉  

神 的 僕 人 规 近 神 以 認 識 祂 的 旨 意 （耶 四 二  

1 : 參 以 弗 得 的 使 用 ，撒 上 廿 三 9 ; 與 掣  

籤 ，撒 上 十 四 38 ) 。這 表 示 出 神 爲 王 、爲  

審 判 官 。有 時 親 近 神 僕 人 與 親 近 神 自 己 的  

界 限 很 難 區 分 （參 遨 十 四 6 ; 廿 一  1 ) 。 

然 而 亦 有 就 近 神 面 前 聽 訟 淸 楚 的 例 子 ，即  

到 法 庭 預 備 與 神 辯 論 （削 十 八 23 ) 。神 咐  

吩 人 到 祂 面 前 聽 候 宣 吿 （窗 三 9 ) 。這 個  

法 庭 的 葸 象 י 被 先 知 以 赛 亞 強 而 有 力 的 用  

在 呼 叫 以 色 列 與 禹 國 前 來 聽 審 （赛 四  

一 ; י 21 1  四 五 2 0 〜 2 1  ) 。神 的 澳 人 大 膽  

地 宣 吿 ，在 仇 敵 面 前 י 神 是 他 的 支 持 。他  

不 怕 被 定 罪 （赛 五 十 8 ) 。

神 高 坐 其 上 審 判 祂 的 百 姓 （ 褂  

三 9 ) י  祂 也 指 派 人 在 這 地 位 上 代 表 祂  

( 出 廿 四 14 ; 申 廿 五 1 ) 。以 利 亞 呼 叫 衆  

民 ，作 爲 他 與 巴 力 先 知 爭 辯 的 證 人 （王 上  

十 八 30 ) 。

人 也 要 來 就 近 神 ，這 偉 大 的 君 王 與 審  

判 法 官 同 時 是 偉 大 而 聖 潔 的 救 主 。因 此 在  

禮 儀 上 亦 用 及 本 字 。正 確 的 來 到 神 面 前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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א* 1298 ד n) נ a d a 9)

須 潔 淨 （出 十 九 22 : 廿 21 ; 廿 八 43 : 州* 
20 ; 利 廿 一  21 ) 並 且 受 指 派 （ 如 民  

四 19 ) 。本 字 亦 與 I ( 見 該 字 ）互  

通 י 表 示 將 祭 物 帶 到 祭 司 面 前 （ 利  

八 14 ) ，以 及 帶 到 神 面 前 （利 二 8 ) 。如  

同 耶 利 米 （十 二 2 的 、以 费 亞  

( 廿 九 13 ) 宣 吿 神 不 喜 悅 祂 的 百 姓 以 嘴 唇  

親 近 神 י 心 卻 遠 離 神 。瑪 拉 蕋 用 了 六 次 ， 

都 是 論 及 獻 祭 （如 一  7 〜 8 ) 。

與 I 同 ，本 字 根 在 出 十 九 1 5 用 

於 性 關 係 。

L. J .  C .

見 צד  1319a
ד נ 細 心 見 1301a

א* 1298 ד 趕 נ 出 、排 擠 僅 以

H ip h il出 現 一 次 （王 下 十 七 21 )

ב 1299 ד ^) נ I^ d a b j 使 颡 意 、激勵

衍 生 詞

1299a 1נדבדד ( n rd a 6 a j  甘 心 祭

1299b כו לי נ  ( η ά Ο ί ό ) 尊 贵 人

1299c +ה כ ךי 尊 נ 贵 的 行

爲

本 字 根 rn /ft意 指 在 對 神 的 事 奉 與 奉 獻  

上 非 強 迫 而 自 由 的 動 作 。在 其 他 西 北 閃 族  

方 言 與 亞 瑪 力 文 中 作 爲 專 有 名 詞 。參 阿 拉  

伯 文 『呼 叫 J 、 Γ 激 勵 J 與 《δ- 
也 心 「是 尊 贵 的 、願 意 j 。同 義 字 是  

基 於 義 務 或 要 求 而 願 意 （有 意 向 ）做 某  

事 · ，是 某 人 所 樂 意 去 做 的 ；/?Spas，
對 於 “ 當 之 顼 的 順 應 或 令 人 喜 愛 的 ^?·“  ； 
γ δ ’α/ י 盡 意 求 好 。見 與 沿 - 
’必 。本 動 詞 出 現 1 7 次 。

本 励 詞 710Λ16以 Q a l出 現 三 次 ，每 次  

都 描 述 會 蘇 建 造 中 奉 獻 者 的 內 在 狀 況 。這  

都 是 個 人 財 物 的 志 願 奉 獻 。 其 餘 是  

以 H ith p a e l出 現 ，因 此 是 反 身 的 。聖 殿 的  

建 造 （代 上 廿 九 5 ) 與 道 建 （代 下 卅  

五 8 ; 拉 一  6 ) ，促 成 了 從 神 的 子 民 而 來  

自 願 而 豐 富 的 奉 獻 並 獻 祭 （拉 三 5 ) 。底  

波 拉 要 求 以 色 列 的 百 姓 （士 五 2 ) 與 首 領  

( 士 五 9 ) 在 聖 戦 中 爲 神 甘 心 犧 牲 自 己 。 

大 衛 講 說 神 看 蜇 爲 著 建 殿 甘 心 樂 窓 的 奉  

獻 ，承 認 神 擁 有 一 切 ，包 括 治 理 鸹 物 之

榴 י 並 且 祂 仁 慈 的 悅 納 道 些 奉 獻 （代 上 廿  

九 ） °

甘 心 祭

名 詞 ，指 自 願 獻 上 的 柬 西 。有 三 次 作  

副 詞 用 ，以 描 述 励 作 。其 他 被 譯 爲 r 自 

由 』的 是 ，不 値 錢 ； ，沒 有  

罪 ； ，不 受 奴 役 。本 字 共 出 現 26 
次 〇

名 詞 而״71 敁 表 示 爲 會 蘇 或 聖 殿 自 願 的  

奉 獻 （ 的 受 詞 ） ◊ 在 出 卅 六 窜 ，大 家  

甘 願 奉 獻 的 太 多 ，摩 西 還 得 制 止 呢 ！另  

外 י 本 名 詞 亦 表 示 Τ 出 於 甘 心 而 非 出 於 敎  

訓 或 爲 了 還 願 j 的 獻 祭 （Α Ι ，頁  י ( 417
這 是 三 種 平־״ 安 祭 』 ) 的 一 種 ， 

其 餘 兩 種 是 ( 還 願 ）與 治 必 （感  

恩 ） 。 『象 徵 在 賧 罪 之 後 與 神 的 和  

好 J ( P T O T ，頁 386 ) 。因 此 這 是 爲 慶 祝  

與 神 有 適 當 的 關 係 而 得 享 之 悅 納 與 祝 福 。 

祂 指 示 並 監 督 所 有 過 程 的 細 節 ，就 好 像 是  

聚 餐 的 主 人 。使 用 與 火 祭 相 同 的 牲 畜 是 適  

當 的 （然 而 鳥 類 除 外 ） ，公 和 母 的 （縱 有  

殘 疾 ）亦 可 獻 上 （利 廿 二 23 ) ，在 儀 式 上  

與 一 般 火 祭 的 步 驟 一 樣 。作 爲 ^ 而 6 2 的 是  

動 物 的 某 些 部 分 （腸 、腎 、肝 周 圍 的 脂 油  

與 羊 尾 同 ）都 要 燒 在 壇 上 。其 餘 部 分 （胸  

或 右 腿 ）只 象 徵 式 的 獻 給 神 而 由 祭 司 食  

用 。其 餘 的 祭 物 要 在 兩 天 內 由 獻 祭 者 和 其  

家 人 或 其 他 客 人 （當 地 的 低 下 階 層 ）吃 掉  

( 利 七 1 6 ) ，他 們 在 此 間 必 須 保 持 潔 淨  

( A I ，頁  418 ) °
有 幾 處 經 文 値 得 注 意 ：詩 六 八 9 

〔H 1 0 〕 ，神 甘 颀 以 雨 水 復 甦 其 產 業 而 受  

讚 美 。在 此 承 認 神 是 守 約 的 神 ，耶 和 華 厚  

賜 豐 盛 ，但 並 非 因 爲 祂 有 義 務 如 此 行 。祂  

的 子 民 已 經 毀 約 ，但 祂 仍 然 祝 福 他 們 （何  

十 四 4 〔 Η  5 〕 ） 。詩  〇 י 3 百 姓 甘 心

犧 牲 。詩 —— 九 1 0 8是 以 祈 禱 構 成 如 此 的  

甘 心 祭 。這 揭 示 了 一 項 不 變 的 鸪 理 ：神 喜  

悅 內 心 的 順 服 （撒 上 十 五 22 ; 何 六 6 ) 過  

於 衆 多 的 供 物 （摩 四 5 ) 。

尊 贵 的 、甘 願 的 、受 激 勵 的

本 字 以 Q a l被 励 分 詞 當 作 名 詞 與 形 容  

詞 。前 者 是 指 甘 心 自 由 獻 祭 並 顼 奉 神 的 典  

型 ，或 負 责 這 些 行 励 的 人 。有 許 多 相 近 的  

同 義 字 י 其 中 許 多 有 亞 喀 得 文 與 波 斯 文 的  

同 源 字 ，如 目 標 顯 著 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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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0 2  * ה ד ן  ( n a d a )  I

因 此י 高 髙 在 上 者 j  ; /此 汝 『受 資 者 j 
a r 『官 長 、菌 領 J 。ηδίβδ־f ί  b 獻 之 意 ： i 

的 用 法 標 示 出 禮 儀 上 的 自 願 奉 獻 （代 上 廿 

22 ;代 下 廿 九 31 ) 與 י 八 21 ; 出 卅 五 5 
/或 宗 敎 上 對 該 名 詞 （編 按 ：指 的 

名 詞 用 法 ）的 服 事 （詩 五 一  12 ) 。本 字 共

出 現 2 7 次。

名 詞 可 .指 一 般 平 民 （ 出 卅 

五 5 ) 或 贵 仿 （撒 上 二 8 ) 中 樂 意 或 應 當 

樂 意 事 奉 神 的 人 。後 者 與 貧 寒 人 相 對 （也/ 
與 · ^ 彡，如 ，撒 上 二 8 ) 。當 他 們 被 稱 爲 義 

，( 人 時 ，便 強 調 了 他 們 货 任 （箴 十 七 26 
同 時 與 愚 頑 人 相 對 （箴 十 七 7 ) 。他 們 的 

財 富 與 社 會 地 位 全 在 乎 神 （ 詩 一 〇 

因 此 人 被 嚴 令 不 能 倚 靠 它 們 ，必י ( 七 40 
須 倚 靠 神 （詩 一 四 六 3 ) 。甚 至 連 外 邦 君 

。）〔1 0 王 也 要 如 此 （詩 四 七 9 〔 Η

尊 贵 的 行 爲 、尊 贵 的 態 度  

( 名 詞 代 表 的 作 爲 （赛 卅 二 8 
或 這 種 人 的 典 型 （伯 卅 15 ) 。出 現 三 次。

.L. J .  C

I 離 開 、逃 跑 、移 דד 1300 נ
居 、在 外 流 浪

衍 生 詞

無 法 成 眠 時 ד דו 1300a נ
輾 轉 反 侧 僅 見 於 伯 七 4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移 動 ，通 常 是 有 

方 向 的 ，如 離 開 某 人 或 某 物 。但 並 非 全 然

如 此。

需 視 勋 詞 之 形י當 作 由 … … 離 開 之 時 

態 或 上 下 文 來 決 定 其 含 義 。有 時 意 爲 逃  

跑 ，由 驚 嚇 或 危 險 中 逃 跑 （赛 十 31 ; 廿 一 

15 ;廿 二 3 ; 卅 三 3 ; 耶 四 25 ; 九 9 ; 詩 

描 述י六 八 1 2〔 Η  1 3〕 ） 。做 爲 隱 哺 ? 方 面 

雙 眼 驅 散 睡 意 （創 卅 一  40 ; 斯 六 1 ) 。烏 

加 列 文 中 的 同 源 字 亦 含 有 「離 開 J 之 意 

。( 8·(U T  16: Text 52 : 93 ; ‘wr Ι 
·· H ip h il意 爲 攆 出 或 趂 走 （伯 十 八 18 
廿י 8 ) 。Q a l分 詞 亦 繼 承 了 相 似 的 含 義 

逃 走 的 （赛 十 六 3 ; 廿 一  14 ) 。本 字 也 有 

流 浪 、紆 曲 而 行 或 漂 泊 的 含 意 （伯 十 

五 2 3 ; 詩 五 五 7 〔H 8 〕 ；费 十 六 2 ; 何

。( 17 七  13 ··九 

並י在 赛 十 1 4 亦 用 作 雛 鳥 的 鼓 動 翅 膀

不 明 願 的 言 及 飛 翔 י 由 於 鴻 三 1 7 中 

的 wSrfarf宵 飛 翔 之 意 ，赛 十 1 4 可 能 是 以  

一 種 聯 想 的 方 式 來 使 用 。總 之 י 這 種 用 法  

與 名 詞 azV/心 / 原 有 的 用 法 是 否 指 示 有 方 向  

性 的 移 動 並 不 道 要 。

T . E . M .

1301 11 爲נדד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01a נדו־ 辦 心 堆 積

除 詩 卅 三 7 外 ，A S V 與 R S V 皆 同  י
在 此 後 者 作 「瓶 子 』 。二 者 都 將 赛 十 七 11 
中 的 動 詞 母 音 作 了 修 正 ，讀 作 w W ( 取 字  

根 /心心 ^ /逃 跑 之 意 ）而 不 取 本 名 詞 的 意  

思 。N I V 亦 如 此 修 改 ，若 爲 正 確 ，那 本 名  

詞 所 出 現 的 另 外 五 次 就 與 防 水 或 築 堤 阻 水  

有 關 。

與 下 列 各 字 有 別 ：g a /，一 堆 石 頭 ； 

4I י 一 堆 石 頭 廢 墟 ： ，收 集 在 一 起  

的 東 西 ，廢 墟 堆 ；纪/ ，廢 墟 的 土 堆 。

G esen iu s-B u h l、 BDB 與  ΚΒ 都 斷 定  

m / J 有 兩 個 閃 語 字 根 。因 爲 阿 拉 伯 文 動  

詞 意 爲 『 逃 跑 』 ， 與 希 伯 來  

文 『逃 跑 J 有 關 ：而 阿 拉 伯 文 名 詞  

高 的 土 堆 J ，則 可 能 與 本 字 有

關 。

本 名 詞 用 於 削 造 中 的 衆 水 聚 集 如 壘  

( 詩 州 三־ 7 ) : ) ，Ziw 577/7的 水 י 當 以 色 列 人  

通 過 時 י 在 兩 岸 立 起 成 受 （出 十 五 8 ; 參  

十 四 ( י 29 22 。至 於 約 但 河 ，也 曾 於 征 服  

時 期 以 色 列 人 跨 越 約 但 河 之 際 ，在 耶 利 哥  

上 游 的 亞 當 城 因 立 起 成 受 而 斷 絕 （窬  

三 ( י 16 13 。約 但 河 的 挿 曲 ，是 神 举 管 可  

能 發 生 之 顼 的 神 踉 י 因 爲 亞 當 城 周 圍 的 地  

理 環 境 י 常 因 山 崩 而 造 成 水 路 的 阻 斷 。翦  

贸 上 ，上 述 那 種 情 形 曾 在 1227年 （1 6 小  

時 之 久 ）與 1 9 2 7年 （有 2 .5 小 時 之 久 ） 

發 生 過 （ 參  J_ M . H o u sto n， “Jo rd an ，” 
in N B D , 頁  656 ) °

本 字 在 神 學 上 很 逭 要 י 因 爲 論 及 主 在  

地 上 成 就 祂 的 旨 意 時 ，對 受 造 物 的 全 權 控  

制 。

B . K . W .

ה 1* 1302 ד 麻 ן 棄 、逐出

衍 生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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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0 3 ה  ד נ  ( n d h )  π

1302a +נדה 污 铖 、月 經

、分 開

1302b ה ד ד  污 械 僅 見 於

哀 一  8

本 励 詞 n S r fa意 爲 超 出 （ 赛 六 六  

י ( 5 與 拒 絶 思 想 （摩 六 3 ) 。僅 以 Piel 
出 現 。同 義 字 ga/vw/z較 爲 常 用 。烏 加 列 文  

m/少與  g rA  平 行 （ U T  19: η〇β 1616 ; 參 亞  

喀 得 文 『丟 、不 顧 J ) 。

TiirfrfS污 穢 、 月 經 、分 開 、分 離 、隔  

離 、不 潔 淨 之 物

R S V 將 拉 九 1 1 譯 爲 污 染 ，哀 一  17 
則 爲 污 穢 物 ；八5¥ 在 哀 一  1 7 亦 作 污 铖  

物 °
B D B 認 爲 本 字 是 之 衍 生 詞 י 而 

K B 則 認 爲 是 由 衍 生 而 來 。在 律 法  

中 י 本 字 主 要 用 以 描 述 婦 女 月 經 或 生 產 時  

所 招 致 禮 儀 上 的 不 潔 ，這兩種情 形 自 然 聯  

想 到 身 體 流 膜 或 有 分 泌 物 時 招 致 的 不 潔  

( 利 十 二 2 ， 5 ; 十 五 1 9 〜 2 0  26 ° ( י 
行 經 期 的 婦 女 坐 過 或 躺 過 的 物 件 ，在 

禮 儀 上 都 宣 吿 爲 不 潔 （ mWrfa ) 。本字的定  

義 包 含 在 經 期 以 外 不 正 常 的 漏 症 י 諸如過  

長或不規則的經期（利 十 五 ( י 33 25 。

以 西 結 將 本 字 作 經 期 用 ，論 及 義 人 所  

未 曾 做 過 的 事 ，其 一 便 是 未 與 行 經 的 婦 女  

親 近 （結 十 八 6 ; 廿 二 10 ) ( 根 據 利 十 八  

1 9 之 律 法 ） 。同 時 見 結 廿 二 1 0。

以 西 結 也 將 經 期 中 禮 儀 上 不 潔 的 槪 念  

隱 喩 的 用 在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性 （結卅六  

17 ) 。基 本 上 י 隱 喩 用 法 是 源 於 該 名 詞 在  

生 理 上 可 厭 憎 的 意 義 。也用於將 無 用 的 通  

货 （編 按 ：金 銀 等 ）丟 在 街 上 י 如同可憎  

的 東 西 （結 七 1 9 〜 2 0  ) 。亦用於以色列極  

惡 的 罪 （亞 十 三 1 ; 拉 九 1 1 ; 代 下 廿  

九 5 ) °
本 字 亦 以 珥 門 的 術 語 指 除 污 狨 的 水 ， 

是 用 於 因 屍 體 而 玷 汚 的 潔 淨 儀 式 上 （民 十  

九  9 ，1 3 ，2 0 〜 2 1  ) °
參 考 害 目 ：H a rr is，R . L a ird，

E ternal C reation, M oody, 1971, p. 143.
T. E. M.

π נדה 130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03a ה ；̂  禮 物 僅 見 於

結 十 六 33
דוד w נ r f a r f ;見  1300a

1304 ח  ד 驅 ן 使 、驅 逐 、放 逐

衍 生 詞

1304a + 5 ח דו  (m a d d H a ^ J  請 备 物

僅 見 於 哀 二 14 '
•

字 根 言 及 強 力 地 驅 逐 或 抛 棄 某
攀

物 。參 同 義 字 ί/δ /ζό與 ，似 乎 是 變 體  

( 也 可 能 是 方 言 i 的 拼 法 或״ ^由 其 而 衍 生 的  

字 根 。 與 共 有 同 一 個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 他 同 ‘ 字 有 ：gdray/i 將 某 人  

趕 出 所 居 之 地 或 家 土  j ，因 此 亦 用 在 離  

婚 j  : «δ ί/α ρ「推 走 或 擠 走 J * 如 風 之 於 糠  

或 煙 ： 駕 御 或 引 導 人 或 動 物 到 某 一  

有 計 遊 的 目 的 地 』 ；/7— 『散 播 、消 散 2 。 

其 他 反 義 字 有 ：Α://2λ2& 、分必於丨與 

( 見 各 字 ） 。字 根 共 出 現 5 5 次 Ζ
在 申 十 九 5 與 廿 1 9 可 見 其 字 根 基 本  

之 意 義 ，在 此 表 示 斧 頭 飛 出 去 的 動 作 י 或  

迫 使 某 物 自 另 一 物 分 離 。大 衛 亦 用 此 強 烈  

的 字 眼 論 及 押 沙 龍 所 意 圖 帶 給 他 的 禍 患  

( 加 害 ） （撒 下 十 五 י ( 14 和 惡 人 對 義 人  

的 傷 害 （詩 六 二 4 〔 Η 6 〕 ；注 葱 而 沾 的  

用 法 3 H 〕י  4 〕節 ） 。

本 字 根 亦 比 作 強 風 將 成 群 的 蝗 蟲 超 走  

( 珥 二 20 ) 。然 而 最 常 用 的 景 象  

是 羊 群 。羊 群 被 驅 散 的 因 & 並 不 一 定 （申 

廿 二 י ( 1 有 時 是 獅 子 （耶 五 十 17 ; 人 ， 

赛 十 三 14 ; 參 伯 六 13 ) ，有 時 可 能 是 不  

適 合 的 牧 人 י 他 們 不 可 怠 忽 職 守 （否 則 羊  

會 走 散 ） ，但 他 們 卻 違 背 使 命 （即 趂 散 或  

使 羊 群 走 偏 ，結 卅 四 4  ··參 箴 七 21 ) 。所  

以 י 神 警 吿 祂 的 子 民 防 備 引 他 們 遠 離 神 的  

假 先 知 （申 十 三 5 〔 Η 6 〕 ） 。這 種 牧 者 應  

被 石 頭 打 死 ，事 寅 上 ，如 果 全 城 均 被 勾  

弓| ， 全 城 都 要 被 毀 壞 （ 申 十 三 13 
〔 Η  1 4 〕 。倘 或 通 國 都 偏 離 ，他 們 會 被 神  

趕 出 應 許 之 地 （申 卅 17 ) 。耶 羅 波 安 （王  

下 十 七 21 ) 、亞 哈 （代 下 廿 一  11 ) 與 以  

色 列 所 有 的 王 （結 卅 四 4 ) 都 被 责 爲 惡 牧  

人 。注 葱 耶 廿 七 1 0 ，1 5 的 反 諷 ！以 色 列 人  

受 警 戒 י 他 們 不 僅 是 羊 ，在 神 面 前 亦 有 賁  

住 不 可 受 假 宗 敎 （申 四 19 ) 或 假 先 知 的 誘  

惑 °
神 是 大 牧 者 ，祂 會 否 認 、趕 出 那 些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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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假 牧 人 的 羊 群 （申 卅 17 ) 。他 們 # 從 神  

面 前 被 趕 入 黑 暗 中 （赛 八 22 ) ，就 是 被 擄  

到 外 鄕 ，在 那 斑 他 們 將 成 爲 笑 談 （耶 廿 四  

י ( 9 吃 不 潔 淨 的 食 物 （結 四 13 ) ，寧願  

求 死 ，而 死 者 甚 衆 （耶 八 3 ) 。然 而 ，神  

應 許 祂 只 是 要 煉 淨 他 們 ，卻 不 滅 絕 他 們  

( 耶 四 六 28 ) 。這 位 大 牧 者 必 重 返 祂 已 被  

潔 淨 的 羊 群 中 （參 4 0 年 的 漂 流 ） י 引他們  

到 靑 草 地 上 （巴 勒 斯 坦 ，耶 十 六 15 :參 詩  

廿 三 ） ，歷 史 會 逛 演 （申 卅 4 ) י  只 要 他  

們 悔 改 （參 尼 一 9 ; 結 卅 四 16 ; 耶 廿  

九 14) 。彌 迦 亦 在 淸 楚 的 彌 费 亞 上 下 文  

中 ，使 用 這 個 谩 象 （四 6 ; 參 詩 一 四 七 2 
〔 Η 3 〕 ） 。神 這 位 大 牧 者 ，必 招 聚 並 保 護  

祂 的 羊 ，但 祂 也 懲 罰 先 前 壓 迫 他 們 的 人  

( 耶 四 六 28 ) ，親 自 以 恩 慈 建 立 他 們 ，直 

到 永 遠 （番 三 〗9 ，參 耶 廿 四 9 ; 赛 十  

一  12) ，祂 的 恩 慈 並 要 普 及 在 以 色 列 肉 身  

的 後 裔 與 禮 儀 上 無 瑕 的 人 民 以 外 （费 五 六

8 ) 。由 於 耶 穌 的 敎 訓 י 這 好 牧 人 的 形 象 是  

衆 所 周 知 的 （約 十 ） י 並 且 預 示 了 新 約 中  

長 老 的 功 能 與 目 標 （徒 廿 1 7，28ff. ; 多一  

7 等 ）〇

見 נליב  1299b

1 נ305 נדו  禮 物 傜 見 於 結 十  

六 3 3。母 音 不 詳 ，可 能 與 字 根  

有關

1306 1 1 鞘נדן  僅 見 於 代 上 廿  

一  2 7 ，借 自 波 斯 文

w) ןדר 1307 a rfa p )驅 逐 （除 箴 廿 一  6
外 A SV與 R SV相 同 ）

本 動 詞 表 示 風 之 於 糠 與 煙 的 励 作 。與  

仇 敵 被 神 驅 趕 而 逃 跑 相 平 行 （詩 六 八 2 〔 Η 
3 〕 ；參 耶 十 三 2 4 ) 。同 義 字 見 他 也 / 2。 

本 字 出 現 九 次 。 ^
本 字 根 通 常 用 以 描 述 密 判 。利 廿 六 36 

特 別 値 得 注 意 ，在 此 聖 約 已 立 ，若 以 色 列  

人 違 悖 ’ 必 在 敵 人 面 前 逃 （參 ) 。詩  

人 亦 以 相 似 的 景 象 形 容 惡 人 在 神 審 判 中 的  

命 運 。在 此 ，神 自 己 就 是 風 （詩 一  4 ) 。 

大 衛 求 神 驅 逐 仇 敵 （詩 六 八 2 〔 H 3 〕 ：注 

意 其 平 行 句 ：如 嫩 被 火 鎔 化 ）。以 赛 亞 警  

誡 埃 及 迫 近 眉 睫 的 密 判 將 使 尼 羅 河 畔 的 草

田 完 全 毀 坡 ，Γ 莊 稼 被 風 吹 去 j 。在 此 ， 

本 字 出 現 在 Γ 枯 乾 J ) 和 r 歸於無

有 J 之 間 （赛 十 九 7 ) 。神必使推羅倒在  

神 手 中 可 怕 的 刀 / 弓 之 下 ，Γ 如風吹的碎  

禾皆J ( 赛四一  2 ) 。

L. J .  C .

ר 1308 ל 起 ן 誓

衍 生 詞

1308a נדרן ( n e d e r j י נדר 

誓 願 、還 颡 祭

本 字 根 含 鹿 爲 口 頭 上 向 神 承 諾 （獻 身  

服 琪 ）的 行 爲 ，即 許 願 完 成 某 事 （創 廿 八  

20ff.) 、獻 祭 （利 廿 七 ） ，或 禁 戒 某 事  

( 詩 一 三 二 2ff·) 。特 別 參 ，ό/ a ，起 誓 與  

咒 詛 是 立 約 這 更 大 範 哦 的 一 部 分 （參  

冲化 / )  ; 約 束 』 r 加 入 j  ( 參 ，卜

治厂/ ’化 加 Γ 約 束 j ，民 份 2 〔 Η 3 〕等 ） ；

Γ獻 當 滅 之 物 j ; 劝肋口 ״ 「許 下 承 諾 j 
( 用 發 誓 向 神 求 助 ，並 獻 上 貴 重 物 品 爲 信  

物 ） 。 參 烏 加 列 文 （ UT 19: no. 1618; 
AisWUS 1758 ) 與 腓 尼 基 文 （Κ Α Ι， 
頁 1 6 )具 有 同 樣 意 義 的 同 源 字 。動 詞 出 現  

3 1 次 °

w g rfe r誓 願 、還 願 祭

在 利 七 16 ; 廿 二 1 8 等 的 RSV 
較 A S V 爲 佳 ，在 此 י 本 名 詞 意 爲 祭 物 ， 

是 的 結 果 י 即 誓 願 或 獻 上 祭 物 以 還  

願 。同 義 字 見 。與 動 詞 相 仿 （見 

前 ） ，本 名 詞 的 同 源 字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與  

腓 尼 基 文 中 。名 詞 出 現 5 9次 。

出 現 於 獻 祭 的 列 表 之 中 （如 申 十  

二 6 ，1 1 ) ，屬 於 平 安 祭 的 一 種 （ 利  

七 1 6 ) 。更 近 一 步 描 述 的 經 文 在 民 卅 3 
〔 Η 4 〕 ，在 此 ，，伯也7’ 一״個 n M e r是 以 誓  

願 來 向 神 發 誓 （ ; 參 詩  

― 三 二 2 ) ，並 以 自 己 口 所 立 的 誓 約 束 自  

己 。W rfcr是 口 頭 向 神 所 許 之 願 （民 卅 4 
〔H 5 〕 ） 。某 人 如 何 承 諾 ，就 有 责 任 謹 守  

還 願 （申 廿 三 22 ) 。大 多 數 經 文 的 上 下 文  

顯 示 起 誓 亦 包 含 了 奉 獻 禮 物 爲 祭 ，與 英 文  

v o w 僅 有 行 励 的 含 義 不 同 。聖 經 的 誓 願 不  

是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乃 是 屬 神 的 。應 避 免 像  

愚 頑 人 （傅 五 4 〔 H 3 〕f* ) 一 樣 冒 失 許 願  

( 箴 廿 25 ; 參 士 ^ - 一  30 ) ，需 在 該 字 最

6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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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整 的 恝 義 來 了 解 。然 而 י 人 並 沒 有 受 約  

束 要 向 神 發 誓 י 因 爲 不 如 此 做 並 不 會 有 罪  

( 申 廿 三 2 3 〔 Η  2 4 〕 ） 。w id e r是 一*種 感  

恩 祭 （甚 至 外 邦 人 亦 可 立 笹 ，鴻 一  1 5〔 Η 
2 Μ 〕 ）誓 颀 （詩 —— 六 1 4 ， 18 ) 爲 報 答  

神 恩 （民 廿 一  1〜 3 ) ，或 表 示 敬 虔 的 熱 心  

與 奉 獻 並 讚 美 神 應 允 禱 吿 （詩 廿 二 2 5 〔 Η  
2 6 〕 ） 。當 誓 颡 得 償 ，是 何 等 喜 樂 （伯 廿  

二  2 7 )  °
除 了 已 經 不 是 厭 神 的 （利 廿 七 26 ; 注  

意 什 一 定 例 之 發 展 ，削 卅 一 丨 3 ) ，或 祂 所  

憎 嫌 的 （申 廿 三 1 8〔 Η  1 9 〕—— 如 嬰 贲 娼  

妓 之 所 得 ；參 箴 七 14 ) —— 幾 乎 任 何 项 物  

均 可 用 以 起 誓 。個 人 甚 至 可 以 用 自 己 的 服  

事 來 起 誓 י 或 爲 他 人 的 起 誓 而 服 琪 ，並 且  

可 以 被 顺 回 （或 者 自 賊 ） ，只 要 給 神 等 値  

於 他 贲 際 服 事 的 惯 値 ，而 得 免 於 追 討 他 的  

生 命 （利 廿 七 2ff. ) 還 願 用 的 潔 淨 牲 畜 要  

獻 上 爲 還 願 祭 י 除 非 不 符 合 律 法 的 要 求  

( 利 廿 七  9ff. ; 參 廿 二  18ff· ; ) ，

此 時 獻 者 可 另 取 供 物 代 替 之 ，但 二 者 皆 須  

獻 上 爲 聖 （利 廿 七 9 f f . ) ，其 一 須 獻 上 ， 

另 一 則 歸 祭 司 。不 潔 淨 的 牲 畜 則 可 晒 回  

( 利 廿 七 I l f . ) 。以 房 屋 、地 土 許 願 之 管  

理 規 則 皆 載 於 利 廿 七 章 。在 曠 野 漂 流 時 期  

( K D י  民 十 五 3 ) ，伴 隨 各 種 可 能 成 爲 還  

願 祭 的 動 物 ，與 之 同 獻 的 細 麵 與 酒 的 切 ：  י
均 有 載 明 。

可 爲 燔 祭 （利 廿 二 18 ) 或 平 安  

祭 ，可 在 第 一 、二 天 食 用 （利 七 16 ) 。細  

節見  nddab 與  s/f!E1n iim 。

男 女 皆 可 起 誓 ，但 由 於 女 子 順 服 男 人  

的 制 度 而 略 有 不 同 （民 卅 4 〔 Η  5 〕 ） 。但  

重 要 的 是 י 女 人 自 己 有 其 所 有 權 與 宗 敎 上  

的 資 任 （民 卅 9 〔 Η  1 0 〕 ） 。藉 著 強 調 聯  

合 與 關 係 的 重 要 ，順 服 （創 二 21Γ ) 支 持  

了 家 庭 的 制 度 。進 入 巴 勒 斯 坦 後 ，W rfer與  

其 他 載 明 的 獻 祭 ，必 須 在 所 指 定 的 中 央 聖  

所 舉 行 （申 十 二 6 , 11 ) 。

起 誓 並 非 宗 敎 贵 任 （申 廿 三 2 1 〜 2 3  
〔H 2 2 —2 4 〕 ） 。神 接 受 這 樣 的 笹 願 （詩  

五 十 8 ) י  祂 澄 淸 祂 並 不 需 要 祭 物 的 供 狻  

與 照 料 （詩 五 十 9 〜 1 3  ) ，像 異 敎 思 想 一  

樣 （參  A . Leo O ppenheim ，dnc/ew， 

potam ici， U niversity o f  C hicago, 1964, 
頁 183ff. ) 。立 誓 是 獻 祭 以 外 向 神 表 示 愛  

與 奉 獻 的 行 動 י 或 在 神 賜 福 之 前 約 定 （詩  

五 十 1 4 ) ，或 在 賜 福 之 後 （詩 —— 六 17

〜 1 8  ) 。它 們 伴 隨 著 喜 樂 （鴻 一  5 〔 H 2 : 
1 〕 ）與 / 或 歌 唱 （詩 六 一  8 〔 H 9 〕 ） ， 

並 且 唯 有 當 許 願 者 的 心 不 懷 罪 孽 ，才 爲 神  

所 悅 納 （詩 六 六 18 ; 參 箴 七 14 ) 。

至 少 有 兩 處 値 得 注 意 的 特 別 的 誓 願 ： 

傘 細 耳 人 （民 六 13ff. ; ，見 該 字 ）與

herem  ( 一  2 s A rm ，見 該 字 ） ° 押 沙  

“ 請 求 離 開 大 衛 的 ^ 廷 以 向 神 還 颁 （撒 下  

十 五 7 〜 8  ) 。他 的 罪 联 深 重 ，不 備 因 著 欺  

_ ，更 因 以 神 之 名 爲 謊 言 。另 一 方 面 ，以  

利 加 傘 不 僅 自 己 還 颡 （撒 上 一  21 ) ，並 與  

哈 傘 的 心 意 一 致 （撒 上 一  1 1 ，2 2 〜 2 3  ; 參  

民 卅 ） 。耶 弗 他 匆 匆 許 以 人 爲 祭 的 顧 ，不  

論 他 對 神 律 法 的 知 識 程 度 多 低 י 都 是 無 可  

推 諉 的 。可 感 謝 的 是 ，當 他 決 定 獻 上 唯 一  

的 女 兒 一 生 在 會 蘇 服 琪 神 י 稍 爲 緩 和 了 這  

個 問 題 （士 一 3*־|־ 0 ， 39 ; 參  K D  ) 。

舆 一 而 具 體 的 表 達 出 順 應 神 的 喜  

悅 的 愛 ，甚 至 在 摩 西 時 代 所 顯 示 的 愛 （申 

六 4 ) ，不 僅 是 單 純 的 律 法 主 義 ，乃 是 出  

自 敬 虔 。彌 赛 亞 亦 爲 守 約 而 獻 上 自 己 爲 贖  

罪 祭 （詩 廿 二 2 5 〔 H 2 6 〕 ；參 利 廿 七 2 
f f . ) —— 是 神 唯 一 眞 正 可 悅 納 J 的 人  

祭 。人 都 要 到 神 面 前 還 願 （詩 六 五 1 
〔H 2 〕 ；參 赛 十 九 21 ) ，但 是 除 了 神 自  

己 的 羔 羊 （約 一 י ( 29  我 們 還 能 獻 什 麼 爲  

還 願 祭 呢 ？

參 考 軎 目 ：T H A T , II, pp. 39 —42.
L. J .  C .

扣 （ wSaAJ 見  1320a 

1309 הג 1  領 נ 導 、 ίξ  驶 、 引

k

衍 生 詞

1309a הג מנ  駑 驶 、 趕

谨 見 於 王 下 九 20

η ά Α % 意 爲 指 撣 励 物 （或 一 群 励 物 ） 

或 人 到 某 一 意 欲 之 目 的 地 ，或 以 強 力 駕  

御 ，或 在 前 引 導 。本 動 詞 偶 用 於 無 生 命 的  

對 象 （參 出 十 1 3 等 ） 。同 義 字 見  

Γ 領 導 、引 導 J ( 詩 七 七 2 0 〔 Η 2 1 〕 ； ^白 

十 二 2 3 )  ; «δΛα/ ז 引 導 看 顧 J ( 赛 四 九  

10 ) ; Μ Λ ιΛ r 催 促 、 驅 遂 、 排 斥 J泰

; ，办 /zar ( Piel ) ■״ 引 導 直 往 *1 ( & 8 ) ;擊

ί β / Ά  ( H iphil ) Γ 引 導 上 路  j  ( 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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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2  * ל ה נ  (n a h a l)

化 公 『牧 雜 J ( 包 括 引 _ 並 領 _ 羊  

群 ） 。本 字 出 現 3 0 次 。

本 字 用 於 牧 放 牛 、羊 等 י 足 牧 人 的 正  

常 活 励 （出 三 1 ; 削 卅 一  18 ) 。牧 人 走 在  

羊 群 前 面 引 導 牠 們 （參 赘 四 十 11 ; 約  

十 4 ) 。亦 可 指 眶 趂 掠 物 （撒 上 廿 三 5 ; 
卅 י ( 22 或 强 拉 勋 物 作 爲 當 頭 （伯 廿  

四 3 ) 。

本 字 不 傲 用 於 一 大 群 牲 密 ，亦 可 指 牵  

引 、帑 领 （王 下 四 24 ) — 狻 牲 奋 י 如 同 咨  

念 婦 人 吩 咐 僕 人 快 快 趕 驢 前 進 。

人 亦 可 被 牽 引 。拉 班 贲 備 雅 各 帑 走 他  

的 女 兒 如 同 掠 物 （ β ϋ 卅 一  26 ; 寶 

廿 4 ) —— 有 不 情 願 、被 迫 的 意 思 在 內 。 

本 勋 詞 亦 表 示 牧 人 式 的 領 狻 י 就 像 君 王 帶  

領 軍 隊 出 去 爭 戰 （ 代 上 廿 1 : 代 下 廿  

五 11 ) 。在 較 心 甘 情 願 和 較 少 戰 爭 意 味 的  

上 下 文 中 י 人 也 能 被 牽 引 帑 领 （ 撒 上  

州22 ־ ) °
某 些 經 文 中 י 本 励 詞 用 爲 艿 御 （強 迫  

牽 引 ）某 物 。琬 戰 車 （出 十 四 25 ; 王 下 九

2 0 ) 或 牛 車 （撒 下 六 3 ) 。神 闲 風 （出 十  

13 ; 詩 七 八 26 ) 作 爲 祂 的 使 者 （參 詩 一 〇  

四 3〜4 ) °
本 動 詞 用 於 神 在 祂 百 姓 中 的 作 爲 。若  

他 們 悖 逆 ，祂 就 驅 散 他 們 到 外 邦 之 地 （申 

四 27 ) 。這 原 則 陳 明 在 申 四 27 ; 同 樣 出  

現 在 廿 八 3 7 ，預 言 了 所 有 後 來 的 「散 居 異  

邦 J ( K D  ) 。特 別 應 驗 在 被 擄 到 巴 比 倫 一  

事 上 。到 了 末 世 י 神 必 以 權 能 建 立 祂 的 國  

度 —— 列 國 的 力 跫 י 即 他 們 的 君 王 都 要 被  

牽 引 （如 同 掠 物 ！ ）到 耶 路 撒 冷 （赛 六 十  

l i r f · ) 。

神 ，這 位 眞 正 的 牧 者 （參 心 心 今 ）  י
在 曠 野 漂 流 時 期 牧 養 祂 的 子 民 詩־） 七  

八 52 ) 。在 王 國 時 期 ，敬 虔 者 稱 呼 神 爲 約  

瑟 家 的 牧 者 ，引 導 他 們 。被 擄 帶 來 了 沈 痛  

的 哀 歌 道 ： ״ 神־ 引 導 我 ，使 我 行 在 黑 暗  

中 j  ( 哀 三 2 ) 。在 末 世 י 牵 引 者 的 角 色  

是 同 時 擁 抱 肉 食 猛 獸 與 它 們 天 然 的 獵 物 ， 

而 這 個 角 色 卻 由 孩 贲 來 扮 演 （ 链 十  

一  6 ) 。爾 後 י 以 费 亞 記 載 ，神 自 己 要 做  

他 們 的 大 牧 者 （即 引 導 他 們 ，费 四 九  

1 0 ) 〇

L. J .  C .

1310  *1 1 הג  呻ן 吟 、 哀 哭 碰

以 P ie l出 現 一 次 （鴻 二 8 )

1311 慟 哭 、哀 哭

衍 生 詞

1311a נהיץ־ 哀 哭

I 311b ה  הי 哀 נ 哭 僅 見

於 彌 二 4
1311C ד  哀 哭 傜 見 於 結 廿

七 32
1311d הי  哀 哭 僅 見 於 結 二

10

本 励 詞 言 及 哀 哭 伴 以 悲 悼 。同 義 字 有  

，加 5  r 働 哭 、悲 悼 J 。也 見 、，的口/、 

給/ ^ d ，用 以 言 及 古 代 近 東 各 種 常 見 的 正 式  

與 職 業 性 的 悲 悼 方 式 M A S出 現 三 次 ，是  

女 子 或 其 他 職 業 性 的 哀 哭 （ 耶 九 19 
〔 Η 1 8 〕 ··結 卅 二  18 ; 摩 五  16 ) 。

在 預 言 以 色 列 將 來 的 審 判 時 ，神 的 命  

令 召 喚 伴 著 喪 禮 輓 歌 的 這 類 哀 哭 （耶 九 9 
〜 1 1 ，1 6 〜2 1  ; 卅 一  15 ) 。彌 迦 亦 因 神 责  

罰 悖 逆 之 人 而 奏 起 相 似 的 哀 歌 （二 4 ; 摩  

五 1 6 ) 。本 字 亦 用 在 爲 了 神 刑 罰 埃 及 群 衆  

而 有 的 悲 悼 （結 卅 二 1 8 ) 。

哀 哭

A S V 與 R S V 皆 同 ，除 在 耶 卅 一  15 
的 A S V 略 佳 。 在 彌 二 4 兩 者 皆 不 當  

( wail  w ith a b itter wailing ) ° 本 名 詞 代 表  

W /A 之 結 果 ，與 ’加 0 『慟 哭 』難 以 區 分 。 

本 名 詞 出 現 七 次 。

參 考 害 目 ：A I，p_ 60· G regory, Τ· M·, 
“ M o u rn in g / ， in Z PE B， IV， pp· 302 — 

306. K itchen, K. A ., <4Burial and M ourn- 
ing ，” in N B D , p· 170ff.

L. J .  C .

הי n) נ eh i)  H. 131 Id

הל* 1312 帶领照顧 ן

衍 生 詞

1312a הלל ) נ n a h a m ) 萆 場  m  
見 於 赛 七 19

本 字 根 以 P ie l與 H ith p a e l出 現 ，意  

指 牧 人 慈 愛 關 切 地 引 導 他 的 羊 群 ，特 別 是  

那 些 幼 嫩 的 （ 赛 四 十 1 1 ) 。 同 義 字  

見 。動 詞 出 現 1 0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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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נהם 1313 naha?n)

ηάΑ« / 的 蕋 本 葸 義 見 於 赉 五 一  18 ; 創  

卅 三 丨 4  ; 赛 四 十 1 1。第 一 處 經 文 中 ，與 

字 根 平 行 的 是 『以 手 引 導 某 人 ■ ! ，亦 即 引  

導 無 助 的 入 （參 士 十 六 26 ; 赛 四 二 6 ) 或  

需 要 正 確 引 導 的 人 （參 創 十 九 16 ; 赛 四 五  

1 ) 。而 耶 路 撒 冷 畏 因 神 的 密 判 而 酒 醉 無 助  

( 編 按 ：赛 五 一  18 ) 。第 二 段 經 文 （削 卅  

三 1 4 ) ，記 載 雅 各 要 求 以 掃 允 許 他 與 群 畜  

及 孩 童 慢 慢 贵 力 前 行 。殷 後 ，本 字 與 化 · ό 
Γ 牧 赉 』平 行 ，以 膀 何 聚 染 י 保 護 幼 嫩 的  

小 羊 ，並 懷 抱 在 胸 。這 字 根 特 別 用 於 牧 羊  

人 引 領 懷 孕 的 母 羊 。

神 引 導 祂 的 百 姓 進 入 巴 勒 斯 坦 ，正 是  

牧 人 的 關 愛 引 導 的 典 型 （與 ，心/以 平 行 י 出 

十 五 1 3 ) 。大 衛 認 定 是 神 引 導 他 到 溪 水 旁  

( 與 「使 我 躺 臥 在 宵 草 地 上 』平 行 ’詩 廿  

三 2 ) י  並 求 神 繼 續 照 顧 （ 詩 卅 一 3 
〔H 4 〕 י 與 平 行 ） 。在 末 世 必 顯 明  

神 對 祂 百 姓 的 慈 ^ 引 導 （赛 四 十 11 ; 四 九  

1 0 ) 〇

這 慈 愛 引 導 的 觀 念 亦 延 伸 到 一 切 仁 慈  

的 行 動 י 如 給 虛 弱 的 人 騎 驢 （代 下 廿  

八 15 ) ，胬 助 受 敵 驚 嚇 的 軟 弱 者 （代 下 卅  

二 22 ) 和 受 飢 荒 者 （创 四 七 17 ) 。

L. J .  C .

הלל 見 נ  1312a

ηόΛ) נהם 1313 ατη) 口 包 哮 、呻 吟 （如 箴

五 11 ; 結 廿 四 23 )

衍 生 詞

1313a 3חם  咆 哮 傜 見 於

箴 十 九 12
1313b ה מ ה 咆 נ 哮 （ 赛

五 3 0 ) 、呻 吟 （詩 卅 八 9 )

1314 驢 叫 、 叫 唼 （ 伯

六 5 ; 卅 7 )

1315  1 ר$  流ס 、 项

衍 生 詞

1 3 1 5 a ר+  ה } (riahar)

/ ^ 々 财 僅 以 Q a l出 現 四 次 ，在 舊 約 ， 

只 用 於 象 徵 萵 民 的 匯 集 。煅 有 趣 的 經 文 是  

赛 二 2 與 彌 四 1 的 道 述 ：『末 後 之 日 ，鸹

民 必 流 歸 耶 路 撒 冷 神 的 聖 殿 』 。 

nahar Ή  iifL x
薇 約 出 現 1 2 0次 。本 名 詞 亦 見 於 烏 加  

列 文 （ A isW U S no· 1762 ) 、亞 蘭 文 、阿 拉  

伯 文 與 亞 喀 得 文 。本 字 多 次 用 於 言 及 聖 經  

中 的 主 要 河 流 。詩 旖 在 許 多 不 同 的 明 喩 中  

用 以 指 急 流 。

在 伊 甸 園 中 的 河 都 有 其 名 ，兩 條 大 河  

較 易 辨 認 。其 他 兩 條 只 能 略 作 推 論 。 

S p e i s e i ^ g a ® :  10的 四 個 河 谷 可 自 伊 甸  

溯 其 源 。逭 些 河 流 顯 然 流 經 伊 甸 後 匯 集 ， 

又 流 向 波 斯 的 （AB, Geww/s，頁 19 — 20 ; 
也 參  H arris，R. L ,， “ The M ist， the Can■ 
opy and  the Rivers o f  E den ，” JE T S 11:
־ 79 177  ) ° ·

尼 羅 河 似 乎 不 被 稱 爲 ηάΛδΓ י 而 是 埃  

及 文 的 外 來 語 ， ’知 ，與 指 尼 羅 河 及 其 支  

流 。幼 發 拉 底 河 稱 爲 wSMr ( 幼 發 拉  

底 是 希 臘 文 י 意 ז 美 麗 的 P a m t』 ）或 僅 用  

τιόΛάτ『大 河 』 （ The R iver ) 。幼 發 拉 底 河  

上 游 有 兩 條 支 流 ：B a lik h 與 101^ 1)111*被稱  

爲 『二 河 』 ，用 A ram  N a h a ra im 表 示 。 

K h a b i i r可 能 就 是 歌 散 河 （王 下 十 七 6 ) 。 

流 經 大 馬 色 的 A b a n a 與 P h a r p a r都 稱 作  

河 流 。奇 怪 的 是 ，— A S r從 不 用 指 約 但 河  י
它 通 常 只 稱 作 T he J o r d a n 。

當 論 到 應 許 之 地 的 腿 界 時 ，乃 從 埃  

及 大 河 （ ηάΛάΓ ) J 到 「大 河 ·J ( 即 幼 發 拉  

底 河 ，創 十 五  18 ) 。Β. W altke ( “The 
River o f  E gypt，” in  Z PE B，V，頁  121 ) 辯  

稱 埃 及 大 河 是 指 尼 羅 河 及 其 支 流 ’因  

爲 不 可 能 是 位 於 迦 薩 走 廊 之 西 南 ， 

目 前 稱 作 W adi el A r i s h 的 小 河 。然 而 也  

不 可 能 是 指 尼 羅 河 。或 許 這 問 題 就 如 同 今  

曰 其 他 近 東 地 區 的 骊 界 問 題 一 樣 ’總 是 沒  

有 定 論 。

R . L . H-

1316 ר  ס ? I I  ( 像 检 一 樣 的 ）

^ 光 、燃 燒

衍 生 詞

1316a נהרה־ו־ ^ ν Λ 0 τ 3 ) 光 、 曰

‘ τ,
1316b ה ר ה מנ  fw in A S ra) 僅 見 於

2 ，意 義 不 明 ，可 能 是  

Γ 山 的 裂 口  j  ( N I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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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d) ד ו 1 נ 3 1 9

本 勋 詞 指 像 燈 一 樣 的 發 光 ，照 耀 。烏  

力口 歹̂  文  wr ( 字 根 A י isW U S no. 
亞 י ( 1850 咕 得 文  照

亮 J 、 mlrw Γ 光 』 ，阿 拉 伯 文 m7//S/7//7「曰 

光 J 。m 7 r是 本 字 同 義 的 副 型 。K B 建  

議 ηάΛατ־ 适 厕 亞 蘭 文 字 型 。本 励 詞 出 現 三  

次 （Κ Β ) °

光 、 曰光  

備 見 於 伯 三 4 。R S V 與 A S V 皆 同 。 

本 字 葸 指 早 段 陽 光 的 第 一 遒 哜 光 。

L. J .  C .

א* 1317 ) נו n a v  禁 止 、不 准

衍 生 詞

1317a ה א תנו  ( T m v a ) 反 對 、 敵  

對 （民 十 四 34 ; 伯 卅 三 10 )

n a ，表 示 與 旣 定 計 劃 的 相 反 行 勋 。 

與 /ό，Λ5Μ5Λ ( 『 不 默 默 不 言 〔 不 應
参

承 〕 J י S  itt 5 C Η 6 ] ) '  heper ( pcirar 
的 H iphU 「破 壞 、歸 零 J ) 平 行 。家 中 作  

爲 頭 的 男 性 可 以 禁 止 女 人 起 笹 （民 卅 8 〔 Η 
9 〕 ） ，神 破 壞 人 的 計 謀 （詩 卅 三 10 ) 。 

本 字 出 現 九 次 י 常 以 H ip h il。
L. J .  C.

ב 1318 结 נו 果 子 （如 詩 六 二 11
; 箴 十 31 )

衍 生 詞

1318a ב 果 נו 實 使 見 於 费

五 七 19
1318b ב 果 ני 實 （赛 五 七 19

; 瑪 一  12 )
1318c כה תנו  (T n& baj 果 實 、 出 

i 丨 如 赛 廿 七 6 ; 結 州  ־
六 30 )

1319 ד  流 נו 浪 、憐 憫

衍 生 詞

1319a נדד ( n d d j ד  י נ  ("ndrf) 無  

目 標 之 逃 亡 者 的 漫 遊 （詩 五  

六  8 〔 H 9 〕 ）

1319b ד 嘴 ני 唇 的 颤 動 （伯

十 六 5 )

1319c ד1ק נו  震 動 、摇 擺

僅 見 於 詩 四 四 15

蕋 本 上 意 指 來 回 走 動 י 應 用 於 身  

體 的 励 作 或 態 度 。參 阿 拉 伯 文 心 也 ״ 前־ 後  

搖 動 _ ! ( 像 架 人 打 瞌 睡 狀 ） 。本 字 的 兩 個  

含 葸 煶 由 其 平 行 字 與 同 義 字 得 知 。首 先 平  

行 字 有 ： ( i f 五 一19 ־ ) Γ 安 慰 J י 
r 爲 某 人 或 ^ 己 難 過 J ; 耶 十 五 5 )
「宽 狩 、憐 憫 』。其 次 ， “  W a‘「不定地  

流 浪 、不 定 地 遯 移 j י  「嘲 弄 地 搖 頭 j 
( 創 四 12 ) 。注 意 字 根 有 時 與 混  

亂 的 撤 眾 逃 跑 _!相 同 或 相 近 י 道一點是重  

嬰 的 ‘· 因 此 י 與 ז 逃 跑 j  ( 耶 四 29 ) 
平 行 ，與 「避 難 於 』（詩 ^ 1  ) 相 

反 ，參 箴 ¥ 七 8 。本 励 詞 出 現 2 7 次 。

無 目 標 並 且 / 或 無 家 可 歸 的 流 浪 這 基  

本 意 義 可 見 於 神 對 該 隱 的 咒 詛 （創 四 1 2 ,  
14 ) 。他 不 僅 被 放 逐 離 開 父 母 ，且 受 罰 爲  

居 無 定 所 的 人 （m w‘） ，無 家 可 歸 的 流 浪  

漢 （/ ^ ^ ) 。本 字 含 由 無 目 標 來 回 流 浪 之  

意 ，在 王 上 十 四 1 5 中 可 以 淸 楚 看 到 ，在 此  

是 指 廉 萑 被 水 搖 動 的 樣 子 。另 一 個 例 子 是  

费 廿 四 2 0 ，在 此 表 示 醉 漢 東 倒 西 歪 、摇 來  

摇 去 。箴 廿 六 2 中 是 與 雀 鳥 的 「翻 飛 J 平  

行 ，意 味 著 無 目 標 的 飛 躍 （參 1<1)，耶 四 1 ) 。

這 樣 來 回 搖 動 的 樣 子 ，另 一 個 典 型 是  

以 搖 頭 爲־״ 憐 憫 的 標 記 ，表 達 出 對 人 的 同  

情 並 承 認 罪 的 重 大 』 （ K D  ; 詩 六 九 20 

〔H 2 1 〕 ） 。雖 然 本 字 根 所 表 明 的 動 作 有  

時 不 能 確 定 ，但 它 所 象 徵 的 態 度 就 是 如  

此 。被 擄 乃 是 猶 大 所 應 得 的 公 義 審 判 ’因 

此 ，沒 有 人 應 當 י 並 且 也 不 會 有 人 對 他 們  

表 示 同 情 （赛 五 一  19 ; 耶 十 五 5 ) 。其 他  

受 神 密 判 的 國 家 也 得 到 相 同 待 遇 ’ 亦 即 ’ 
神 宣 吿 沒 有 人 應 當 ，也 沒 有 人 會 可 憐 他 們  

( 耶 四 八 17 ; 鴻 三 7 ) 。耶 利 米 說 ，猶 大  

所 受 的 刑 罰 如 此 道 大 ，由 於 那 些 將 臨 到 約  

西 亞 王 繼 任 者 的 大 災 難 ，以 致 爲 約 西 亞 王  

调 崩 的 哀 哭 7 ^ ^ 是 徒 勞 的 （ 耶 廿  

二 1 0 ) 。個 人 迥 災 是 被 人 同 悄 的 （伯  

二  11 ; 四二  11 ; 詩 六 九  2 0 〔 H 2 1 〕 ） 。 

搖 頭 也 含 有 熝 駭 之 意 （耶 十 八 16 ) ，甚 至  

大 力 搖 頭 含 有 輕 視 的 拒 絕 之 意 （耶 四  

八 17 ; 詩 六 四 8 〔 H 9 〕 ； 參 廿 二 8 

〔H 9 〕 ） ，或 大 大 地 悲 哀 （耶 卅 一  Π 〔 Η 
1 8 〕 ） °

本 動 詞 常 意 味 著 從־״  飛 走 ■1 ( 參

633



(n w h) ה ו 1 נ 3 2 0

/必 、 。詩 一״־{־  1 ，大 衛 斷 言 耶 和  

華 是 他 的 避 難 所 ，並 且 譴 貴 他 敵 人 叫 他 另  

尋 庇 護 的 說 法 。耶 利 米 明 顯 地 將 本 励 詞 與  

«δίΑκ/交 互 運 用 （參 四 九 3 0 ，5 ; 五 十 3 ， 

8 ) 。神 吿 訴 祂 的 百 姓 （利 廿 六  ; י 28 17
參 申 廿 八 7 ) י  得 勝 與 平 安 在 乎 神 的 同  

在 ，而 神 的 同 在 則 在 乎 他 們 的 順 服  

( 參 ) 。在 王 下 廿 一  8 亦 反 映 出 道 個  

觀 念 。大 術 根 據 神 古 時 的 應 許 禱 吿 說 י 勿  

容 惡 人 的 手 趕 逐 他 （被 擄 ， K D  ; 詩 卅  

六  1 1〔 Η  1 2 〕 ） °
L. J .  C .

ח 1320 爲 נו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20a 1?נ 顾 赫 、 顯 著 僅

見 於 結 七 11

1321 *1 ה  美ןו 麗 本 勋 詞 丨 $ 以

H ip h i l出 現 一 次 （出 十 五 2 )

1322 1 1 ה  留נו 在 家 由 名 詞 或

^ 容 詞 衍 生 出 來 的 勋 詞

母 系 名 詞

1322a 1נודד (nd^toeh) \  萃 項 、牧  

人 的 住 所 、住 宅  

1322b ה II 居 נו 住 僅 見

於 詩 六 八 13 
1322c ה מ  ( η ά ι ν & )萃 場 、牧場

動 詞 ( 哈 二 5 ) 表 示 居 於  

ν ν Μ 的 狀 態 ，名 詞 乃 由 此 衍 生 。

I 草 場 、牧 人 的 居 所 、住 宅 、羊

圈

番 二 6 的 A S V 與 R S V 都 不 恰 當  י
在 此 應 爲 羊 圈 （顯 然 與 A:V& 『洞  

穴  J 〔參  Jam es A· P a to r ， in ISB E , 頁  27 
57 ; 和 合 作 『住 處 』 〕和 ，赤 , 5 圈』־ 內 J 
平 行 ） 。本 名 詞 似 乎 是 借 用 字 ，因 

此 有 些 少 用 的 拼 字 變 體 。除 番 二 6 之 外  

( 非 w5u;eA預 期 中 之 複 數 ；參 K D י  詩 六  

八 1 2〔 Η  1 3 〕 ） ，其 複 數 都 揷 入 了  aleph 
作 爲 母 音 的 延 長 。名 詞 表 示 猎 守 羊  

群 的 地 方 ，因 此 ，可 能 是 開 放 的 ，亦 可 能  

是 圈 住 的 。同 義 字 有 ：⑴ 『用 栅 欄 /  
籬 笆 圈 住 的 地 方 j  ( 參 番 二 6 ) ; 
m ~ /5 ’ 「 監 禁 之 地 j  ; r d ^ s Γ ׳ 躺 臥 之

所 』 ；（2〉 b r  Γ 放 牧 區 j  : Γ 餵 食 羊

( 赘 卅 二 1 4 ) 或 獅 子 （ 鴻 二 11 
〔 Η 1 2〕 ）之 地 』 ·· m a r‘ ？/ Γ 牧 場 j  ( 或  

爲 州 拼;/?)״</ 音 的 變 體 ） ； 草 場 j  ( ί® 
於 王 上 四 2 3 〔 Η 5: 3 〕 ） 。參 /ώννά ( 可 能  

出 於 《δ % 『美 皰 的 J ) 美 麗 的 、合 宜 的  

( 耶 六 2 ) 。本 名 詞 出 現 4 5 次 （也 許 也  

當 包 括 詩 六 九 1 2〔Η 1 3 〕 ） 。

名 詞 n ^ w ; e A 指 一 個 封 閉 羊 群 的 羊 圈  

( 番 二 6 י  可 能 出 於 η δ ν ν δ  ) 。是 羊 群 躺 臥  

之 處 （與 平 行 ，耶 五 十 7 ; 赛 六 五

1 0 ) ，是 安 ^ 而 被 保 護 之 所 在 （箴 廿  

四 1 5 ) 。這 受 保 護 的 安 全 之 地 可 作 爲 （詩  

體 的 ）敬 虔 人 平 安 的 帳 棚 （伯 五 24 ) 、義  

人 的 安 居 之 所 （箴 廿 四 15 ) 、神 百 姓 （末  

世 的 ）平 安 之 所 （赛 卅 二 1 8 ，注 意 此 處 亦  

用 ) י  是 守 聖 節 的 彌 赛 亞 之 城 中 不 挪  

移 的 帳 ― （赛 卅 三 2 0  ) 。

本 名 詞 亦 表 示 牧 人 跟 隨 羊 群 之 所 在  

( 撒 下 七 8 י ( 使 牠 們 躺 臥 之 處 （耶 卅 三  

12 ; 詩 廿 三 2 ) ，在 此 牠 們 可 吃 草 （耶 五  

十 1 9 ; 結 卅 四 1 4 ) 。通 常 是 在 山 頂 上  

( 耶 九 1 0〔則 〕 ；摩 一 2 ) ，或 在 草 場  

( 珥 一  1 9 〜 2 0 י (  但 在 末 世 י 食 物 將 極 充  

足 ，田 野 亦 將 用 爲 牧 場 （赛 六 五 10 ) 。

神 爲 祂 群 羊 所 特 定 / 聖 潔 的 『牧 場 /  
羊 欄 』是 迦 南 地 （出 十 五 13 ; 詩 七 九 7 ; 
耶 十 25 ) 。有 趣 的 是 ，耶 路 撒 冷 （撒 下 十  

五 25 ) 特 別 代 表 神 所 預 備 的 地 方 ， 

( 參 ，申 十 二 5 ) ; 然 而 ，耶 路 撒 冷  

只 是 神 所 ^ 備 眞 贲 而 完 全 的 保 護 的 象 徵 ， 

道 個 保 護 就 是 神 自 己 （耶 五 十 7 ) 。棄 絕  

神 含 招 致 神 的 棄 絕 並 所 預 備 之 「牧 場 / 羊  

欄 』的 毀 壞 （赛 廿 七 10 ; 卅 二 18 ) 。唯  

有 悔 改 使 得 迦 南 地 再 蒙 祝 福 （耶 廿 三 3 ; 
卅 一 י 23  注 意 與 『聖 山 J 的 平 行 ；參 E. 
J, Y oung, T he B o o k  o f  Isaiah  C Eerdm ans, 
1965 〕 on Isa 33: 20 ) 。至 終 ，神 的 全 能  

必 定 永 遠 保 護 祂 的 子 民 。

L. J .  C .

ח 1323 休 נו 息 、定 居

衍 生 詞

1323a 1 3 ת ח  休 息 、安 靜

1323b tn i  挪 亞

1323c חח 安 ני 靜 、 緩

和 （如 創 八 21 : 利 廿 六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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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3 ח  ו נ  (n u a h )

1323d &h) הןדוה  ndf!a) 給 予 休 息  

傲 見 於 斯 二 18 
1323e 1מנוךו  休 息 處

1 3 2 3 f ! ה ח מנו  (m ^n fih a j י
ה ח מנ  ( m W iiA a )休 息 處 、 

休 息

本 字 根 之 意 不 滿 是 指 缺 乏 移 励 更י ־ 是  

指 被 安 脰 於 一 特 定 之 處 （無 論 具 體 或 抽  

象 ） י 帶 有 終 结 的 弦 外 之 葸 · 或 （抽 象  

地 ）勝 利 、救 恩 之 意 在 內 。同 義 字 妫 於 加  

含 有 「缺 乏 活 動 』 （或 是 某 種 活 励 ）之  

意 ；妫 扣 《/ 含 意 爲 沒־״ 有 外 在 的 攪 擾 j  ;
窓 爲 『完 全 ，即 幸 福 的 狀 態 J ; 

必 /« ?爲 「安 靜 J 「在 休 息 中 J 。本

字 根 與 『 弓 丨 導 、 嚮 導 J ( ΚΒ ) 
和 「倚 靠 J ( ΚΒ ) 有 別 י 雖 然 在 形  

式 上 相 近 。參 烏 加 列 文 Μ  ( A isW U S 1772 
mv/z， U T  19 : no. 1625 ) ; 亞 喀 得  

文 πέ/״ /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1 3 8次 。

^ 本 上 י 本 字 根 η δ α Λ 與 缺 乏 空 間 上  

的 活 動 和 安 全 的 出 現 有 關 ，如 方 舟 停 在 亞  

拉 臘 山 （創 八 4 ) י  落 在 埃 及 地 的 蝗 蟲  

( 出 十 1 4 ) 。而 在 密 三 1 3 中 安 全 含 有 征  

服 的 弦 外 之 音 。在 H ip h i l，字 根 有 兩 方 面  

含 義 ，一 爲 造 成 之 因 一 י 爲 允 許 之 恝 。首  

先 ，放 置 之 意 義 י 即 是 使 某 物 （或 某 人 ） 

ηβαΑ。所 以 ，神 將 人 安 置 在 園 中 （創 二  

15 ) 。嗎 哪 （出 十 六 34 ) 、杖 （民 十 七 4 
〔Η 1 9 〕 ） 和 一 籃 果 子 （ 申 廿 六 4 ,  
10 ) ，都 安 置 在 神 面 前 。其 次 的 用 法 י 允 

許 某 物 （某 人 ）安 息 י 即 表 示 不 管 它 。所  

以 神 留 下 迦 南 人 （士 二 2 3 ) ，大 衛 留 下 示  

每 （撒 上 十 2 5 ) 。本 字 根 另 有 一 特 別 用  

法 ，同 盟 （賽 七 2 ) °
本 動 詞 在 神 學 上 至 少 有 四 種 用 法 ··與 

死 亡 有 關 的 用 法 、屬 遯 的 用 法 、爭 戰 性 的  

用 法 和 救 續 性 的 用 法 。

第 一 種 用 法 如 伯 三 1 3 ，1 7 ，安 息 在 死  

亡 之 中 ，在 此 約 伯 悲 歎 自 己 的 存 活 י 希 望  

取 死 （參 箴 廿 一  16 ) 。但 十 二 1 3 中 ，神  

吿 訴 但 以 理 ，他 必 安 歇 （死 ）直 到 末 期  

( K D  ) °
心 理 和 屬 靈 的 意 義 見 伯 三 2 6 。在 此 約  

伯 抱 怨 自 己 不 得 安 息 （々g w  ) ，無 安 舒 （ 

方/治押 / ) 或 平 安 （·y/κϊΛνά ) 。箴 廿 九 1 7 勸  

勉 人 ^ 敎 自 己 的 兒 子 ，必 得 心 理 的 平 安 或  

( 平 行 句 ）趣 與 喜 樂 。在 赛 十 四 3 ， 7 ( 參

箴 廿 九 9 ) 可 見 靈 與 的 安 息 （無 搅 擾）， 

在 链 廿 八 1 2 伋 淸 楚 （雖 有 救 臜 性 的 含 

才 是 眞 正 的 趣 性 安י義 ） 。唯 有 在 神 與 面

° ( 7 ^------总 之 所 （ ，詩

嚮 要 神 的 應 許 （申י在 戦 爭 上 的 用 法 

）〔十二丨〇  ) 和 應 驗 （逬 廿 一  4 4 〔 H 4 2 
對 抗 以 色 列 人 的 仇 敵 ，使 他 們 安 息 （勝 利 

與 安 全 ）在 應 許 之 地 。平 安 的 延 續 （撒 下 

。( 七 丨 ）端 賴 他 們 順 服 與 否 （民 卅 二 15 
大 術 足 爭 戰 的 人 / 工 具 ，不 允 許 爲 神 建 造 

安 息 之 所 ：而 所 羅 門 是 在 神 已 建 立 了 平 安 

(即 平 安 之 人 ）之 後 雜 權 ，方 才 是 建 殿 之 

人 （代 上 廿 二 9 ) 。神 的 軍 事 統 治 延 伸 至 

巴 勒 斯 坦 以 外 （ ，斯 九 16 ) ，祂 不 像 

其 他 的 假 神 受 區 域 ^ 限 。在 詩 一 二 五 3 爲 

惡 人 的 杖 j 不 落 在 （亦 即 征״ 比，־ 喩 用 法 

服 與 統 治 ） 『義 人 的 分 上 j 。同 理 ，參 箴 

十 四 3 3 ; 傅 七 9 ; 亞 六 8 ; 特 別 民 十 

。2 一  25 ; 王 下 二 15 ; 费 十 一 

救 贖 性 的 用 法 形 成 一 種 安 息 的 神 學。 

在 創 二 2 〜 3 以 （停 止 作 工 ）形 容 

神 的 安 息 ，而 在 出 廿 1 1 是 用 。因 

12 此 ，人 不 僅 是 停 止 屬 世 的 追 求 （出 卅 一 

1 7;參 赛 五 八 13〜 1 4 ) ，更 要 進 入 得 勝〜 

書 一  1 3 ; 參 申 廿׳（/得 救 安 息 的 狀 態 

五 1 9 ) 。只 有 神 的 同 在 和 悅 納 才 有 安 息 

; (猶 如 戰 爭 的 安 息 ）的 可 能 （出 卅 三 14 
參 賽 十 四 3 ， 7 ) 。唯 在 彌 赛 亞 的 時 代 眞 正 

但 將 有 對 以 色 列י的 安 息 / 救 躜 才 得 宣 吿 

並 以 外 邦 的 言 語 宣י人 前 所 未 有 的 大 審 判 

吿 這 安 息 的 信 息 ；參 赛 廿 八 1 2 ( 參 RSV 
。( 與 申 廿 八 49 ; 耶 五 15 ; 林 前 十 四 21 

至 終 神 必 藉 著 彌 赛 亞 爲 選 民 成 就 眞י然 而 

〜正 的 安 息 （ 赛 六 三 14 ; 參 來 三 7
0 ( 13 四

π α Λ α ί安 息 、安 靜
參

A S V 及 R S V 在 伯 十 七 1 6 相 似 ，而 

以 後 者 較 佳 （可 能 即 以 爲 字 根 ，烏 

加 列 文 7 1 ^「降 下 J ，注 意 逭 兩 個 字 根 在 

但 在 箴 廿 九 烏（י9 加 列 文 ^ 同 的 喉 頭 音 

則 後 者 較 差 。本 名 詞 窓 爲 靜 止 的 狀 況 （伯 

卅 六 16 ) ，或 內 在 的 平 安 ，即 安 全 等 （傅 

四 6 ; 六 5 ) 。出 現 共 七 次 。本 名 詞 n a- 
彳 扮 安 息 與 降 下 J 字 型 相 同 ，然 而 

仏 者 來 自 /心/泊/。與 其 他 相 似 之 字 對 照 比

ΛβτΛσ/ 『洞 穴  J 由  5·ΑΓ/αΛ 而 來；5־：較 · ·
。『敗 壞 J 由 妫 5/ ;讲 而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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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 ט ו 1 נ 3 2 4

η δ α Λ 挪 亞

洪״ 水 時 期 之 前 最 後 一 位 族 長 ，是 爲 神  

所 揀 選 成 爲 拯 救 的 器 皿 。除 創 世 記 ，在 代  

上 一  4 的 家 譜 中 亦 有 其 名 ，洪 水 是 末 世 之  

福 保 證 持 續 的 例 證 （赛 五 四 9 ) ; 在 結 十  

四 1 4 , 2 0 ，挪 亞 是 古 代 衆 所 周 知 的 義 人 的  

例 子 。這 名 字 的 語 源 不 詳 。削 五 2 9 中 ，可 

能 與 動 詞 ( 安 慰 、帶 來 解 放 ）聯 合  

成 一 組 文 字 ^ 戲 ，但 似 乎 與 的 關 係 較  

直 接 。該 字 含 義 爲 安 息 與 拯 救 ^ 對 其 人 、 

其 顼 和 本 字 的 完 整 討 論 ， 參 T. C. 
M itchell， “ N oah  in N B D 。

m hridah 安 . H
A S V 與 R S V 相 似 ，後 者 在 得 三 1 及  

创 八 9 ( 然 而 ，參 申 廿 八 65 ) 較 佳 。本 名  

詞 意 爲 動 物 或 人 靜 止 、安 全 ）之  

處 ，亦 即 棲 息 之 所 、家 。出 現 了 七 次 。

安 息 處 、安 息  

A S V 與 R S V 相 似 י 後 者 在 彌 二 10 
較 佳 ，在 得 一  9 ; 赛 ־1 ־־ 一  10 ; 士 廿 43 ; 
亞 九 1 則 較 差 י 在 撒 下 十 四 1 7 兩 者 均 不  

適 當 。本 名 詞 意 指 的 狀 態 和 處 所 。 

出 現 2 1 次 。

描 寫 神 爲 以 色 列 人 尋 找 暫 時 的  

安 息 之 所 （民 十 3 3 ) ，或 較 長 久 居 之 地  

( 申 十 二 9 ; 王 上 八 5 6 ; 詩 一 三 二 14 )
，和 永 久 的 救 贖 性 安 息 之 處 ，即 天 家 （詩  

九 五 11 ; 參 來 三 〜 四 ）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I， pp. 43 —46.
L. J .  C .

1324 ט  נו  擺 弄 、摇 撼 僅 見 於 詩

九 九 1

睡 נום 1325 覺 、打 此 、想 睡 的

( A S V 與 R S V 相 似 ，除 鴻 三 1 8 ， 

R S V 譯 作 『你 的 牧 者 已 睡 著 J 代 替  

你 的 牧 者 在 打 盹 』 。 ）

衍 生 詞

1325a נר?ןה 欲 睡 僅 見

於 箴 廿 三 21 
1325b הו ח תני  打 盹

雖 然 本 動 詞 的 主 要 意 義 爲 睡 覺 或 打  

盹 ，只 有 名 詞 衍 生 詞 採 其 字 面 意

義 。打 盹 乃 被 用 以 形 容 在 夜 斑 接 受 神 異 象  

啓 示 者 的 狀 況 （ 伯 卅 三 1 5 ) 。 字 根  

與 Γ 睡 觉 j 平 行 （詩 一 二 一 4 ) ， 

但 在 此 是 否 定 用 法 ，比 喩 儆 醒 。神 不 打 晚  

也 不 睡 覺 。在 赞 五 2 7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描 述 進  

犯 的 敵 眾  不 打 此 也 不 睡 覺 。在 另 一 方

面 י 以 色 列 的 宗 敎 領 袖 （赛 五 六 10 ) 被 刻  

劃 成 喜 愛 打 他 的 人 ，亦 即 他 們 怠 忽 職 守 ， 

漫 不 經 心 。他 們 的 任 務 應 要 箐 吿 百 姓 即 將  

臨 到 的 危 險 ，但 他 們 卻 沒 有 做 到 。

本 励 詞 有 兩 次 用 於 死 亡 的 長 眠 。第 一  

個 例 子 י 詩 七 六 5 ，人 已 被 神 斥 黄 而 長  

眠 。第 二 個 例 子 ，鴻 三 18 ，亞 述 的 領 導 者  

打 盹 或 死 亡 ，本 動 詞 與 安 頓 或 居  

住 j 平 行 ，在 此 用 做 死 亡 。

CnUrria 47
本 名 詞 在 箴 言 的 基 本 用 法 是 比 喩 懶 惰  

而 不 作 工 （ 箴 廿 三 21 ; 六 10 ; 廿  

四 י ( 33 但 也 可 以 找 到 睡 、打 盹 的 字 面 意  

義 （箴 六 4  ; 與 詩 一 三 二 4 相 似 ） 。

R . L . H .

1326 נון   繁 殖 、增 加 僅 見 於 詩

七 二 17

衍生詞

1326a ניל 子 孫 、後代

1327 ם  逃跑 נו

衍生詞

1327a + 9 ס נו  避 難 所

1327b ה ק מנו  逃 走 （賽

五 二 12 ; 利 廿 六 36 )

71如 意 指 快 速 離 開 某 物 或 某 人 。通 常

含 有 逃 離 眞 赏 或 想 像 的 危 險 之 意 （申 卅 四

7 ; 士 六 11 ; 歌 二 17 ; 四 6 除 外 ） ，基 本

的 设 象 是 戰 爭 的 （參 利 廿 六 36 ) 。相 近 的

同 義 字 是 乃 『逃 走 、經 過 』 。第 二

個 同 義 字 是 他 ^ ^ 「撤 退 、流 浪 、逃

離 j י  含 義 爲 無 秩 序 的 撤 退 或 敗 走 的 結

果 。71如 與 m d /y  Γ 逃 走 J ( N ip h il，如 撒

上 十 九 י ( 10 指 逃 走 的 方 式 ；々 δραζ
( N iphil ) ， ״ ־ 在 驚 恐 中 急 速 離 ^ ■ !
( K B ，詩 一״ 〇 四  7 ) ，和  / 〃δ Λ ^♦
「回 轉 J ( 詩 —— 四 3 ， 5 ) 平 行 。本 字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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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現 1 6 2次 。

有 趣 的 是 ， 本 動 詞 在 士 六 11 
( N iphil ) 描 述 蕋 甸 打 麥 。在 此 乃 強 調 逃 避  

之 苡 ，即 越 甸 是 爲 了 逃 避 米 甸 人 才 躱 起 來  

打 麥 （亦 即 使 他 免 於 米 甸 人 之 手 ） 。以 利  

沙 也 是 逃 避 亞 哈 王 如 同 被 刀 劍 追 趕 （王 下  

九 3 ) °
當 神 擊 打 時 ，人 和 大 自 然 必 定 逃 跑 。 

埃 及 人 眼 見 降 瘟 疫 的 神 爲 以 色 列 爭 戰 י 就  

在 合 起 來 的 紅 海 中 轉 背 逃 跑 （出 十 四 2 5 ， 

27 ) 。神 在 利 廿 六 17 ( 參 箴 廿 八 丨 ）就 淸  

楚 論 及 得 勝 的 原 則 乃 在 乎 順 服  

( 參 。不 順 服 將 使 神 轉 背 向 他  

們 ，他 們 ^ 、會 「在 無 人 追 趕 時 退 後 逃 跑 J 
( 參 3 6 節 ；申 廿 八 7 ) 。所 以 當 約 概 起 行  

時 י 摩 西 呼 求 神 的 同 在 與 铽 助 ，呼 喊 『興  

起 （扣 /» ) ! 喚 ！耶 和 華 · ^ 願 你 的 仇 敵 四  

散 י 願 恨 你 的 人 從 你 面 前 逃 跑 』 （ 民 

十 35 ) 。這 種 「爭 戰 的 呼 求 』/ 祈 禱 也 表  

達 了 摩 西 喜 樂 的 信 心 以 及 對 人 民 的 鼓 舞  

( K D  ) 。這 樣 的 原 則 每 每 在 以 色 列 人 致 勝  

仇 敵 （參 士 七 2 1〜 2 2 ) 並 擊 敗 仇 敵 （參 申  

卅 二 36 ) 時 得 到 印 證 。約 押 知 此 原 則 י 因 

此 逃 到 聖 殿 的 祭 壇 ，但 他 仍 然 被 殺 ，因 爲  

罪 惡 深 重 而 未 蒙 庇 護 。以 色 列 投 靠 埃 及 而  

非 神 ，故 迥 放 逐 （赛 卅 1 6 〜 17 : 參 利 廿 六

8 ) 。她 被 提 醒 她 迫 在 眉 睫 的 刑 罰 ，意 味 著  

如 今 神 是 她 的 追 討 者 （赛 廿 四 18 ; 參 利 廿  

六 36 ) 。此 外 ，以 赛 亞 並 預 言 萵 國 （毀 約  

者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必 然 逃 跑 （费 廿 四 18 ; 
參 费 卅 一  8 ; 耶 四 六 5 ; 四 八 6 等 ） 。民  

十 3 5 ，爭 戰 的 呼 求 / 祈 禱 在 詩 六 八 1 〔 Η 
2 〕f f .更 擴 大 其 意 。在 此 ，錫 安 描 述 成 神 全  

能 與 同 在 的 永 久 居 所 （參 ) 。這 樣 的  

禱 吿 特 別 針 對 在 歸 回 （费 卅 五 、 0 ) 與 末 世  

( 五 一  11 ) ，那 時 י 神 使 所 有 的 仇 敵 （特  

別 指 屬 靈 的 j ，參 ) 都 將 逃 逸 無  

踪 。 ·
神 的 智 恝 在 詩 一 0 四 7 被 稱 頌 ，重 述  

祂 創 造 的 話 語 ，特 別 祂 分 開 諸 水 。

避 難 所

A S V 與 R S V 相 似 ，在 伯 ^ ^一  2 0 和  

耶 廿 五 י 35 後 者 較 佳 。本 名 詞 意 指 逃 難 者  

躱 避 之 處 。參 Γ 避 難 之 處 J י
φ

^״ ^ 力 迸 ’ 也 就 是 安 全 之 處 ■! *
「不 能 靠 近 的 隱 密 處 、要 塞 』 。本 字 出 現  

六 次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I，pp. 47 — 49.
L· 丄  C.

摇 נוע 1328 動 、晃 動 、蹣 跚 、

徘 徊 （R S V 與 A S V ，摇 蕩 ） 。表  

起 因 的 字 幹 ，意 爲 摇 動 、篩 、使 移  

動

衍 生 詞

1328a — 種

嘎 吸 聲 僅 見 於 撒 下 六 5

主 要 觀 念 乃 是 蜇 複 地 往 返 移 動 。這 些  

移 励 可 以 是 相 當 小 規 模 的 ，像 摇 動 、晃動  

或 摇 擺 。亦 可 以 用 在 地 理 區 域 上 的 意 義 ， 

像 规 流 。

有 關 小 規 模 的 移 動 之 例 如 下 ：哈 拿 默  

禱 時 י 仍 見 其 嘴 唇 的 颤 動 （撒 上 一 13 ) ; 
瞎 子 摇 擺 而 行 ，或 行 跡 不 定 （哀 四 14 ) ; 
樹 在 風 中 摇 擺 （赛 七 2 ) 。本 字 亦 用 於 地 因  

審 判 而 震 動 （赛 廿 四 20 ) 和 建 築 物 的 晃 動  

( 费 六 4 ) 。

論 及 地 理 區 域 上 之 移 動 י 是 形 容 流 浪  

的 人 ，像 無 家 可 歸 的 亡 命 徒 或 漂 泊 者 （哀  

四 15 י ( 或 因 乾 旱 而 四 處 找 水 （ 摩  

四 י ( 8 或 尋 求 神 的 話 （摩 八 12 ) 。也 描  

述 該 隱 的 懲 罰 （ 創 四 1 2 ， 14 ; 亦 參  

W d ) 。本 字 完 整 之 意 義 ，包 括 該 隱 的 刑 罰  

尙 有 待 討 論 י 像 這 種 無 家 可 歸 的 流 浪 漢 ， 

是 在 律 法 或 固 定 的 社 會 群 體 保 護 之 外 的 個  

體 （丨4 節 ） 。犯 罪 悖 逆 神 乃 被 形 容 爲 級 流  

( 耶 十 四 10 ) 。

在 約 坦 的 比 喩 中 ，確 苡 的 意 義 不 明 ， 

但 可 以 確 知 的 是 י 這 審 愼 的 雙 關 語 ，规 餵  

在 衆 樹 之 上 與 遊 蕩 在 衆 樹 之 間 ，是 指 首 領  

( 士 九 ( י 13 11 · 9  。

η δ « ‘ 所 指 的 颤 抖 之 意 是 害 怕 的 記 號 。 

猶 太 人 在 西 乃 山 前 發 抖 靈 励 ，就 是 淸 楚 的  

例 子 （出 廿 1 8 ，K J V 的 Γ 移 動 J 可 能 是 不  

正 確 的 ） 。亞 哈 斯 對 敵 人 聯 盟 的 反 應 亦 爲  

一 例 （赛 七 2 ; ASV Γ 顗 抖 J י RSV Γ熨  

勋 j  ) 。然 而 ，亦 可 能 暗 示 亞 哈 斯 心 中 摇  

擺 不 定 ，而 非 顗 抖 。

N ip h ia l是 被 動 用 法 ，意 指 在 篩 子 中 被  

搖 励 （摩 九 9 ) 和 無 花 果 樹 在 風 中 被 搖 落  

( 鴻 三 12 ) 。

H ip h a l前 面 已 討 論 過 * 是 表 示 起 因 。 

小 規 模 活 励 的 起 因 有 神 在 審 判 中 摇 動 或 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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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9 ח  ו נ  (η ύ ρ )  I

以 色 列 （摩 九 9 ) 。摇 擺 即 搖 頭 י 是 表 示  

嗤 笑 （王 下 十 九 21 ; 詩 一 〇 九 25 ) 。約  

伯 也 希 望 有 機 會 來 嗤 笑 他 的 朋 友 （伯 十 六  

4  ) 。搖 手 也 是 輕 視 的 記 號 （番 二 15 ) 。 

由 字 根 一 般 的 用 法 卷 來 י 但 十 1 0 應 爲 使 之  

戰 兢 （ RSV י (  而 非 單 眾 使 （K J V 、 

ASV ) 〇

漂 流 的 使 役 形 態 （ causative ) 有 神 使  

祂 的 百 姓 來 回 漂 流 （民 卅 二 1 3 ) ，和 大 衛  

使 以 太 跟 著 他 如 同 亡 命 之 徒 般 的 漂 流 在 外  

( 撒 下 十 五 2 0 ) 。這 樣 的 用 法 對 詩 五  

九 1 1〔 Η  1 2〕中 有 關 四 散 的 譯 文 提 供 一 些  

支 持 י 使 其 解 釋 爲 四 散 而 漂 流 。另 一 方 面  

R S V 翻 譯 爲 「使 之 搖 搖 欲 墜 』也 同 樣 不  

錯 。

以 上 所 討 論 使 役 形 態 （ causative ) 的  

用 法 * 兩 者 在 王 下 廿 三 1 8 均 會 導 致 移 動 的  

翻 譯 。

A . B·

1329 η υ  1 充 滿 香 味 ；傳 送

( H iphil )

n S p 以 Q a l 出 現 傜 有 一 次 י 用 於 散 佈  

香 料 （箴 七 17 ) 。以 H ip h i l出 現 一 次 ， 

用 於 帶 來 雨 水 （即 使 之 灑 落 ；詩 六 八 9 〔 Η  
1 0〕 ） 。同 語 源 的 證 據 指 出 存 在 有 一 個 分  

開 的 字 根 含 意 包 含 以 上 各 屑 面 ，但 其 希 伯  

來 文 確 苡 的 意 義 由 於 缺 乏 證 據 י 故 仍 不  

詳 。

A . Β .

1330  1 1 ח  舉נו 起 、 摇 動 、 摇  

晃 、揮 動

衍 生 詞

1330a 師 子 僅 見 於 赛

州2 8 意，־  義 不 明

1330b ! ^ה תנו  摇 祭

本 動 詞 之 H ip h il同 時 用 做 一 般 励 詞 ， 

爲 舉 起 、摇 動 等 槪 念 י 也 用 做 祭 禮 的 詞  

费 ，表 示 獻 摇 祭 （參 ,*iim與 之 類  

似 用 法 ） 。多 用 於 詩 歌 、律 法 及 禮 儀 的 文  

脈 之 中 。

做 爲 一 般 動 詞 乃 指 揮 動 的 工 具 。當 描  

述 舉 起 鐮 刀 收 割 （申 廿 三 2 6 ) ，便 適 當 的  

描 寫 出 字 根 中 來 回 撣 励 之 意 。然 而 用 於 鑿

石 之 工 具 時 （出 廿 25 ; 申 廿 七 5 ) ，其 摇 

動 之 意 的 適 當 性 較 不 明 顯 ，而 舉 起 與 使 用 

之 意 較 爲 適 用 。亦 可 以 描 述 用 篩 子 搖 励 某 

物 （赛 卅 28 ) 。先 知 或 神 人 可 以 搖 手 醫 病 

(王 下 五 Π ) 。搖 手 亦 可 用 在 審 判 （赛 十 

一  15 ; 和 合 作 掄 手 ）或 當 作 記 號 （赛 十 三 

2;和 合 作 招 手 ） 。約 伯 說 他 未 曾 舉 手 攻 擊 

孤 兒 （卅 一  21 ) ，可 指 法 庭 上 合 法 的 舉 手 

動 作 或 採 取 敵 對 的 行 励 （本 字 之 宗 敎 用 法 

的 討 論 合 併 以 下 的 討 論）。

H o p h a l僅 出 現 一 次 ，表 被 動 被 摇 之 意 

(出 廿 九 27 ; R S V 作 被 獻 ） 。P o le l可 能 

有 加 強 的 意 義 ，可 作 震 動 來 代 替 摇 動 （赛

° ( 32 十

f w f t p a 舉 # 、摇 # 、震 動 

本 名 詞 有 兩 種 祭 禮 的 用 法 ：其 一 ，當 

做 一 般 性 的 名 詞 ，用 在 各 種 的 禮 物 與 祭 

物 ；其 二 ，當 做 特 定 的 名 詞 ，指 祭 物 中 指

定 給 供 職 祭 司 的 部 分。 

一 般 性 的 名 詞 可 用 在 各 式 金 器 （出 卅 

; 五 22 ) 、 Γ 摇 祭 的 銅 器 j  ( 出 卅 八 29 
字 面 直 譯 ） 、初 熟 莊 稼 的 一 捆 （利 廿 三 11 

1 5)，以 及 五 旬 節 所 獻 的 兩 個 餅 （利 廿〜 

三 1 7 ) 、大 痳 瘋 潔 淨 之 禮 的 臢 衍 祭 公 羊 羔 

至 終 所 指 的 是 整 個 利י ( (利 十 四 1 2 ， 21 
未 支 派 （民 八 11 ) 。励 詞 niVp唯 一 用 於 描 

述 疑 恨 的 素 祭 （民 五 25 ) 。有 時 搖 舉 的 禮 

儀 暗 示 很 淸 楚 ，如 摩 西 交 在 亞 倫 手 上 之 搖 

祭 （利 八 27 ) 。但 有 時 不 可 能 以 字 面 意 義 

如 以 利 未 人 爲 搖 祭 之 例 ，在 此 搖י來 解 釋 

舉 之 意 已 失 ，僅 爲 祭 物 或 獻 祭 之 意。. 
這 些 用 語 的 特 例 多 次 以 『摇 祭 的 胸 J 

連 同 「舉 祭 的 腿 』作 爲 祭 司 在 平 安 祭 中 所 

〜當 得 之 分 （利 七 30 ; 十 14 ; 民 六 19 
20 ;注 意 亞 倫 承 接 聖 職 禮 中 所 獻 第 二 隻 公

出〜27 י 31 廿 九 2 6 〜 3 4  ; 利 八 2 2-------羊

3 2——連 同 它 搖 祭 的 胸 及 舉 祭 的 腿 也 都〜 

是 平 安 祭 ，因 爲 它 如 同 平 安 祭 一 般 ，都 歸 

獻 祭 者 食 用 ） 。這 些 部 分 特 屬 祭 司 ，並 且 

作 爲 祭 司 其 他 所 得 比 例 的 標 準 （民 十

° (1 8 八

然 而 甚 至 在 此 用 法 中 ，該 術 語 並 不 確 

定 ，因 爲 r 搖 祭 』可 同 時 包 括 胸 、腿 （利 

九 21 ) 和 在 燔 祭 中 燒 獻 的 部 分 （參 利 三 3 
4)並 且 右 腿 也 包 括 在 搖 祭 J 一 詞 中〜

。( 27〜(出 廿 九 2 2 〜 2 4  ; 利 八 2 5 
fw G p a有 兩 次 用 於 非 宗 敎 情 況 ：神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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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3 5  (ηάζα)  I

審 判 中 所 掄 的 手 （赛 十 九 1 6 ) 與 摇 撼 的 戰  

爭 （赛 卅 32 ; 編 按 ：和 合 作 打 仗 的 時 候 ， 

耶 和 華 必 掄 起 手 來 ） י 在 此 後 者 可 能 是 邯  

動 某 種 武 器 。

A . B .

1331 1 1 1 ח  爲נו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31a ח 高 נו 度 、高 處 僅

見 於 詩 四 八 3
1331b " 々p a ) 高 處 （逬 十 二

23 = 王 上 四 11 ; 逬 十

一  2 )
1331c ת %  高 處 碰 見 於 逛

十 七 11

見 נוןףז  1399a

哺 נוהן* 1332 育 、護 育 本 励 詞 傲

以 H ip h i l出 現 一 次 （出 二 9 ) 。可  

能 是 的 副 型

ר 1333 爲 נו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33a 1נ.ר 燈

1333b tV ： 燈

1333c ! ה ר מנו  ( m n d r a )  י 

רה מג  (m ，7 1 d ra )燈台

W r與 W r指 似 小 碗 的 容 器 ，用 以 盛 油  

與 芯 ，可 點 燃 與 發 光 （H. P o rte r， “ L am p， 

L am pstand ，” in ISB E，頁  1825f,; A . R. 
M illard, R. E. N ixon, “ Lam p, Lam p- 
stand” in N B D，頁 708Γ ) 。參 烏 加 列 文  

m־， AisW US 1850。燈 有 非 比 尋 常 的 考 古 學  

意 義 ，因 各 時 期 不 同 的 形 式 變 化 ，時 常 是  

開 挖 地 層 的 良 好 指 標 。本 名 詞 以 不 同 拼 法  

出 現 過 4 9 次 。

燈台

R S V 中 的 『燈 台 j 較 A S V 中 的 Γ燭  

台 J 爲 佳 。本 meATi- 爲 字 首 的 名 詞 表 示 放  

燈 的 座 子 （特 別 是 『放 燈 之 處 』 ） 。常 表  

示 在 會 蘇 或 聖 殿 內 的 燈 台 （王 下 四 1〇除  

外 ） 。共 出 現 4 2 次 。

神 指 示 摩 西 在 聖 所 中 安 脰 一 個 有 七 燈  

盞 的 燈 台 。這 七 燈 盞 代 表 神 對 祂 百 姓 完 全  

的 引 導 （P T O T ，頁 362f. ) 。道 些 燈 終 日  

點 亮 ，並 要 早 晚 淸 理 （利 廿 四 2 ) 。祭 司

收 拾 燈 時 也 要 焼 香 ，代 表 神 子 民 的 禱 吿  

( 出 卅 7 〜 8 ，參 扣 /a r ) 。在 撒 下 廿 一  17 
( W r，參 王 上 ־1 ־־ 一  36 ) ，以 熄 滅 以 色 列 的  

燈 來 形 容 大 衛 的 死 ，如 此 י 他 被 視 爲 帶 領  

以 色 列 人 進 入 滎 福 之 境 者 （參 ) 。相  

對 地 ，大 衛 也 以 耶 和 華 爲 他 的 燈 （,撒 下 廿  

二 29 ) ，即 在 热 暗 中 ，照 亮 他 的 道 路 （參 

約 三 2 0 〜 2 1  ) ，並 引 導 他 進 入 蒙 福 之 境 的  

那 一 * 位 （ ; 參 蔵 十 三 9 ; 伯 廿  

九 3 ) 。詩  九 105 ( 參 箴 六 23 ) ，頌

讚 神 的 話 是 敬 虔 人 腳 前 的 燈 。基 督 徒 讀 者  

承 認 這 Γ 話 語 j 與 『光 」的 『引 導 j 都 是  

預 表 蕋 督 （約 一 丨 〜 1 3  ) 。如 K D 所 顯  

示 י 詩 一 三 二 1 7 中 用 Γ明 燈 作 爲 彌 赛 亞  

的 象 徴 （與 衆 所 周 知 的 象 徵 「角 』相 平  

行 ） 。如 此 ，「燈 j 乃 是 神 對 個 人 引 導 的  

表 徴 （撒 下 廿 二 29 ) ，藉 著 祂 的 話 語 ，祂  

所 設 立 的 王 ，至 終 乃 是 祂 的 彌 资 亞 。神 設  

立 的 領 袖 乃 要 領 導 百 姓 成 爲 祭 司 的 國 度 ， 

即 引 導 禹 國 敬 拜 神 的 國 度 。在 亞 四 章 י 先  

知 論 及 燈 台 （即 皙 約 的 敎 會 ；參 K D  ) 連  

於 源 頭 不 絕 的 油 管 （即 聖 靈 ，參 K D  ) 。 

並 解 釋 （6 f f .節 ）此 象 徵 乃 應 用 於 所 羅 巴 伯  

( 與 後 繼 者 ） ，但 似 乎 很 明 顯 的 ，該 象 徵  

超 越 當 代 י 而 延 及 彌 赛 亞 時 代 י 參 啓  

一 י 20  確 货 在 新 約 以 此 象 徵 論 及 基 督 徒 是  

世 上 的 光 （太 五 14 ) ，他 們 的 燈 要 常 點 燃  

( 路 十 二 35 ··腓 二 15 ) ，並 且 照 在 人 前  

( 太 五 16 ) ，引 導 不 虔 者 歸 向 神 י 並 沐 浴  

在 蒙 受 祝 福 的 狀 態 中 י 期 待 、預 備 迎 接 主  

再 來 。

〔必 須 承 認 燈 台 在 新 約 中 也 代 表 敎 會  

( 啓 一  20 ) ，但 顯 然 有 雙 重 的 象 徵 意 義 。 

亞 四 6 強 烈 暗 示 燈 台 也 象 徵 神 的 靈 。啓 四  

5 似 乎 據 此 稱 燈 台 爲 Γ 神 的 七 靈 』 （參 啓 五  

6 ) 。神 的 七 靈 並 非 七 個 不 同 的 靈 ，而 是 一  

靈 有 著 神 七 逭 的 完 全 י 在 啓 一  4 中 ，神 的  

七 靈 居 於 聖 父 與 聖 子 之 間 成 爲 萵 福 之 源 的  

地 位 似 可 證 明 此 點 。R e L. Η . 〕

L. J .  C .

1334 ש  生 נו 病 僅 見 於 詩 六 九 21

ר ;nazir) נזי 見  1340b

1335 rnj (η ά ζδ )  I 溉 （ ASV 與  RSV 相
同 ，除 了 王 下 九 3 3 〔 R S V 較 佳 〕 ； 

赛 五 二 1 5〔 A S V 較 佳  ；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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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3 6 . ה%  ן ן  (ηάζά)  I I

Y oung, S tu d ies in Isaiah, II , Eerd- 
m ans 1954, 頁  199 — 2 0 6 〕 )

表 示 用 手 指 （利 四 6 ) ，或 『潑  

澗 的 器 具 』 （利 十 四 7 ) 將 血 、油 或 水 濺  

出 或 （ H iphil ) 灑 出 。與 指 用 整 狻  

手 作 較 大 世 的 潑 灑 （出 九 8 ; 廿 九 2 0〜 

21 ; 利 四 6 ; 民 十 九 2 0 〜 2 1  ) 有 別 。本 励  

詞 出 現 2 4 次 。

灑 與 從 罪 中 得 潔 淨 有 關 （赛 五 二 15 ; 
彼 前 一 2 ; 來 九 13〜 1 4 ) ，以 致 得 禮 儀 上  

的 潔 淨 。其 原 始 意 義 由 『瀰 血 j 而 來 。本  

特 別 的 字 根 用 以 指 較 少 灑 血 之 世 與 較 輕 微  

補 臢 之 對 象 （如 利 四 6 ; 五 9 ; 十 四  י 7
51 ; 民 十 九 4 ) 。如 此 關 連 了 並 區 別 了 誤  

犯 的 罪 （利 四 6 ) 與 原 罪 （利 十 六 14 )
( 即 「涵 血 J 與 「抹 血 』之 間 的 關 係 ，參 

扣 ^ « ) 。先 知 所 預 言 的 神 的 僕 人 雖 被 認 爲  

是 「不 潔 J 的 ，卻 要 「洗 淨 補 贖 J 外 邦 的  

罪 （ 參 Ε. J. Y oung，同 前 י 费 五 二 15 
) —— 這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宣 吿 （徒 八 32〜 

37 ) °
本 字 根 亦 用 於 承 接 聖 職 的 上 下 文 ，即  

潔 淨 、奉 獻 以 琪 奉 神 。在 此 ，洮 可 以 使 用  

油 （利 八 Π ) 、油 與 血 （出 廿 九 21 ) 、 

水 （民 八 7 ; 太 三 15 ) 。

1336 I נזה*  I  彈 起 、跳 躍 （Hi
- p h i l，赛 五 二  15 )

1337 0^ 0 ^נזל  » 向 前 / 向 下 流 動

( A S V 與 R S V 相 似 ，在 箴 五 15 ; 
詩 七 八 16 ; 歌 四 16 ; 赛 四 五 8 後  

者 較 佳 。在 士 五 5 ( Γ 髙 山 流 下 J 
〔鎔 化 了 〕與 耶 九 1 8〔 Η 1 7 〕兩 者  

皆 不 適 當 ）

η δ ζ α ί表 示 河 流 中 流 動 的 水 （ 歌  

四 16 ) 或 豐 沛 的 雨 水 （申 卅 二 2 ) 。同 義  

字 有 傾־״ 倒 j ，即 潑 水 於 地 ；

『倒 出 、湧 出 』 ，即 漲 溢 的 河 水 等 。本 動  

詞 出 現 1 6 次 。

本 字 根 「河 流 中 流 励 的 水 j 的 原 始 意  

義 可 用 於 哀 哭 （ 耶 九 1 8 〔1 1 1 7 〔־ ； 

參 w Sgar，哀 三 49 ) 。活 水 的 出 現 ，乃 是  

神 賜 福 主 權 的 施 予 （詩 一 四 七 18 ) 。歸 回  

( 或 末 世 ）時 ，將 霜 到 聖 地 因 著 神 的 改  

變 ，由 荒 涼 的 沙 漠 變 爲 河 水 湧 流 之 地 ，道

疫 神 祝 福 明 顯 的 象 徴 （赛 四 四 3 ) 。麥 子  

( 箴 五 15 ) 或 愛 人 （歌 四 15 ) 被 描 寫 爲  

活 水 י 即 祝 福 之 源 。摩 西 擊 打 磐 石 而 出 水  

( 詩 七 八 16 ) ，在 末 世 時 將 再 次 重 現 （赛  

四 八 2 1 ，與 平 行 ） 。

本 励 詞 也 用 於 神 所 牮 理 的 雨 水 （參 詩  

一 四 七 1 8 ) ，以 此 做 爲 祂 支 持 古 列 的 一 個  

例 子 （赛 四 五 8 ; 參 伯 卅 六 28 ) 。豐 沛 的  

雨 水 亦 是 神 的 祝 福 的 結 果 （民 廿 四 7 ) 。

有 意 思 的 是 ，神 的 大 能 在 幫 助 以 色 列  

時 的 彰 顯 ，戰 勝 了  Γ 鎔 化 的 大 山 j ，亦 即  

以 色 列 仇 敵 的 堅 继 （或 許 是 假 神 的 堅  

哑 ？ ） （ 士  五  5 ; 參 ， 彌  一  4 ， 

6 ) 。

L. J .  C .

n〉 נזם 1338 z m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38a ־1נז.ם־  戒 指 （除 何

二  1 3 〔 Η  1 5〕 外 ，ASV 
與 R S V 皆 同 ）

本 字 意 指 戒 係 指 （通 常 爲 金 的 י 結 十  

六 12 ) 隸 屬 於 人 （或 男 或 女 或 偶 像 ；伯 四  

二  11 ; 赛 三  21 ; T· C· M itchell， “ O m a- 
m ent，” in N B D ，頁  913f· ) י 戴 在 猓 子 或  

耳 朶 上 的 裝 飾 。象 徵 奢 華 與 個 人 財 富 ，有  

時 獻 上 （參 ）給 神 （出 卅 二 2 ; 卅  

五 22 ; 士 八 24 ) 。本 字 出 現 1 7 次 。

L. J .  C .

1339 ר,  损 נז 害 、破 壞 僅 見 於

斯 七 4

1340 ר  （”τιάζα〉 נז 分 别 、奉 獻 （自 己 ）

衍生詞

1340a +נזר 分 别 、 奉

獻 、冠 冕  

1340b 拿 細 耳

人 、奉 獻 的 人  

1340c tn!3 做 拿 細 耳 人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י 僅 以 H iphil 
出 現 （民 六 ）

13 4 0 d ר  סנן  奉 獻 的

人 、 王 子 （民 三 17 ) 意 義  

不 確 定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分 别 。該 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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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0 ר  ז ן  ( n a z a r )

N ip h a l加 介 詞 意 爲 「保 守 自 己 遠  

離 …… j 。在 利 廿 二 2 中 י 本 励 詞 帶 有 遠  

離 的 葸 味 י 在 此 摩 西 命 令 亞 倫 及 其 子 孫 要  

遠 離 獻 給 神 的 聖 物 。這 些 原 爲 祭 物 中 歸 祭  

司 的 部 分 。但 只 要 在 禮 儀 上 不 潔 則 不 能 享  

用 （3 節 ） 。本 字 以 相 同 的 結 構 而 有 遠 離 偶  

像 意 味 （結 十 四 7 ) 。在 民 六 3 帶 有  

的 H ip h U ，帶 有 『禁 絕 ■1之 葱 ，在 此 與 牮  

細 耳 人 禁 忌 食 物 的 誓 願 有 關 。在 利 十 五 31 
中 ，本 字 不 加 ，仍 承 繼 分 別 的 槪 念 ， 

在 此 以 色 列 人 要 從 沾 染 生 理 不 潔 的 取 上 分  

別 出 來 。

當 本 字 與 介 系 詞 Γ 出 現 在 N ip h a l或  

H ip h i l中 ，含 意 爲 Γ 分 別 歸 於 J ，用 在 窣  

細 耳 人 離 俗 歸 耶 和 華 （民 六 2 〜 3 ，5 〜6 ， 

12 ) 與 以 色 列 人 向 巴 力 委 身 的 光 设 （何 九  

10 ) °

分 别 、奉 獻 、冠 見

本 動 詞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爲 分 别 ，在 爲  

數 不 少 的 經 文 上 下 文 中 י 名 詞 71& 以 逭 方  

面 的 意 義 表 露 無 疑 。用 在 拿 細 耳 人 離 俗 與  

食 物 禁 忌 的 臀 願 中 （民 六 4 〜 5 ，7 〜 9  י 12 
〜 1 3 ，18〜 1 9 ， 21 ) 。這 個 消 極 發 願 禁 忌  

的 層 面 ，可 以 更 積 極 地 了 解 爲 向 神 委 身 。

在 利 廿 一 * 1 2 中 י 本 字 用 作 ηέζβτ־ 
( 靑 油 的 奉 獻 ） 。上 下 文 禁  

止 祭 司 的 褻 瀰 י 因 爲 這 將 與 胥 油 所 象 徴 奉  

獻 不 符 。祭 司 須 自 一 切 的 不 潔 中 分 別 出  

來 。在 民 六 7 論 及 拿 細 耳 人 時 也 可 得 到 相  

同 的 觀 念 ： W zer W  々 ’j/zd
( 〔他 〕 「 離 俗 歸 神 的 憑 據 是 在 他 頭  

上 j  ) 。上 下 文 中 只 要 在 他 離 俗 「歸 神 J 
的 曰 子 ，即 使 爲 家 人 ，亦 不 可 沾 染 不 潔 （ 6 
節 ） 。關 於 他 頭 上 的 乃 是 一 個 證  

據 ，所 指 的 是 以 不 剃 髮 爲 外 在 分 別 的 記 號  

( 見 9 節 ） 。

在 出 廿 九 6 ; 卅 九 30 : 利 八 9 中 ， 

用 於 頭 上 冠 虽 的 意 味 。與 出 廿 八 36 
〜 3 8 比 較 ，顯 示 出 這 是 祭 司 戴 在 前 額 上 彫  

刻 的 牌 子 ，用 以 指 出 他 是 獻 身 蹄 神 的 人 。

在 撒 下 一 10 ; 王 下 十 一  12 ; 亞  

九  16 ··詩 八 九  3 9 〔 H 4 0 〕 ； 一 三 二  18 : 
箴 廿 七 24 ; 代 下 廿 三 1 1 ， 用 於 王  

冠 。

由 於 拿 細 耳 人 的 長 髮 是 表 明 他 歸 神 的  

祭 司 頭 上 的 冕 牌 是 代 表 他 聖 職  

的 ，故 不 値 含 意 爲 『冠 觅 J י

更 是 帶 有 獻 身 歸 神 標 記 的 窓 味 。這 標 記 或  

爲 頭 髮 或 爲 頭 冠 。n ^ e r 亦 是 君 王 委 身 於 其  

職 分 的 記 號 ，正 如 同 它 是 翕 細 耳 人 委 身 於  

神 的 記 號 一 般 。

拿 細 耳 人 、 奉 獻 的 人 、 分  

别 （R S V 在 申 卅 三 1 6作 Γ 王 子 j  )
名 詞 71如 ^ 在 舊 約 中 常 用 於 與 傘 細 耳  

人 有 關 的 巩 有 名 詞 。而 非 珥 有 名 詞 用 法 的  

確 货 意 義 又 因 缺 乏 顯 著 上 下 文 而 模 糊 不  

明 。本 字 在 創 四 九 2 6 與 申 卅 三 1 6 兩 處 平  

行 經 文 中 ，論 及 約 瑟 的 祝 福 。前 處 經  

文 被 譯 爲 「 與 弟 兄 迥 別 之 人 j  
( separate , K J V 、A S V 、 RSV ) ，但 亦 有  

課 爲 「王 子  J ( prince，N E B 、 N IV  ) 。後  

處־— 經 文 亦 有 此 二 種 譯 法 （separate，A V 、 

ASV ; prince，R S V 、 N EB 與  N IV  ) 。 類  

似 的 不 一 致 發 生 在 哀 四 7 的 翻 譯 ，有 『傘  

細 耳 人 j  ( AV ) ， Γ 贵 胄 j  ( ASV ) ，

「王 子 j  ( R S V 與 N IV  ) ，『獻 身 者 j 
( NAS B ) 及 「 冠 以 冕 的 王 子 J 
( ΝΕ Β  ) 。 『 王 子 _1的 槪 念 來 自 相 關  

字 W a r י  在 爲 數 不 少 的 上 下 文 中 經 常 明 顯  

爲 『冠 冕 j 的 含 意 י 但 卻 是 先 發 展 「分  

別 』 的 槪 念 之 後 י 才 發 展 出 來 的  

( 見 nizer ) 。因 此 最 好 認 w a z ir的 基 本 意  

義 是 衍 生 自 勋 詞 。

在 創 四 九 2 6 和 申 卅 三 1 6 中 「分 別 J 
的 槪 念 正 與 約 瑟 的 經 歷 相 合 ，不 論 他 早 年  

與 衆 兄 弟 的 關 係 ，或 爾 後 的 晉 升 至 顯 赫 地  

位 而 在 埃 及 得 享 榮 華 ，他 的 獨 特 均 是 明 顯  

的 ，上 下 文 允 許 / 1 ^ ^ 涵 蓋 一 些 特 權 ，故  

有 Γ 區 別 』之 意 י 不 僅 是 Γ 不 同 J 且 有  

Γ 顯 赫 』的 含 義 。對 該 字 這 方 面 的 了 解 ’ 
使 得 在 哀 四 7 上 下 文 中 ，似 乎 豁 要 有 『王  

子 _1、 「贽 胄 』的 含 意 。

本 字 在 利 廿 五 5 1 1 中י  ，用 以 指 葡 萄  

樹 ，上 下 文 指 出 在 安 息 年 不 可 修 剪 葡 萄  

樹 ，應 任 其 生 長 。傘 細 耳 人 蓄 髮 不 刹 以 表  

明 奉 獻 的 心 志 ；在 葡 萄 樹 方 面 ，並 不 嚮 沿  

用 此 比 喩 י 而 其 励 詞 字 根 中 分 別 的 含 義 就  

足 以 解 釋 了 ，即 特 別 挑 出 葡 萄 樹 ’不 修 剪  

它 。Κ Β 將 本 字 譯 爲 挑 出 、從 耕 種 中 保 留 。

本 字 特 殊 的 葸 義 י 拿 細 耳 人 ，指 有 特  

別 立 誓 禁 戒 以 獻 身 與 神 的 人 。此 分 別 爲 聖  

的 誓 願 特 定 的 暦 面 記 錄 在 民 六 1 〜 2 1  ’在  

此 י 傘 細 耳 人 被 描 述 成 禁 忌 葡 萄 及 葡 萄 製  

品 、不 剃 髮 、遠 避 屍 體 以 免 沾 染 禮 儀 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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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 。

參 孫 在 神 面 前 是 傘 細 耳 人 （士 十  

三 5 ， 7 ; 十 六 17 ) ，即 受 誓 願 約 束 而 離  

俗 歸 神 。當 他 違 背 離 俗 的 誓 願 時 ，神 使 他  

落 入 仇 敵 手 中 。

獻 身 歸 神 的 個 人 י 包 括 男 女 ，形 成 了  

傘 細 耳 人 的 團 體 （參 民 六 2 ) ，是 常 時 的  

臑 靈 領 袖 。阿 摩 司 將 傘 細 耳 人 與 先 知 並 列  

( 二 11〜 1 2 ) ，顯 示 在 主 前 第 八 世 紀 以 色  

列 背 逆 的 處 境 中 י 傘 細 耳 人 良 性 的 影 響 曰  

趨 式 微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I，pp. 50—52.
T . E . Μ .

ח נ  見  1323b

חה 1341 领 ן 導 、 引 導 （ a s v
與 R S V ^ a י  後 者 在 撒 上 廿 二 4 ， 

王 上 十 2 6 較 佳 〔兩 處 明 顯 將  

與 混 淆 ； 參 A S V 王 下  Η־1
八 1 1〕 ，而 在 詩 六 七 4 〔 Η  5 〕較  

差 ）

本 字 根 表 示 引 導 某 人 行 在 正 路 上 。同  

義 字 見 。本 字 根 出 現 3 9 次 。

本 字 根 有 時 與 『牧 放 到 預 定 的  

目 的 地 」同 義 ，如 被 擄 去 （伯 十 二 23 ) 、 

牧 放 / 引 導 群 羊 （詩 七 八 5 3 ，7 2 ) 。此  

外 ，亦 相 當 於 溫 和 地 領 導 / 引  

導 J ，如 詩 卅 一  3 〔Η 4 〕 ，引 導  

和 溫 和 的 帶 領 / 引 導 （ 出 困 境 1 伯 

卅 一  1 8卜

神 自 己 就 時 常 是 那 位 「引 導 者 」 。如  

此 亞 伯 拉 罕 的 僕 人 說 神 是 『引 領 我 的 j  
( 創 廿 四 27 ) 。在 出 埃 及 時 ，神 的 引 導 顯  

明 在 以 色 列 人 前 頭 （引 導 ）的 雲 柱 與 火 柱  

( 出 十 三 21 ) 。詩 篇 常 回 溯 神 如 何 在 過 去  

引 導 祂 的 百 姓 行 在 正 路 ，且 懇 求 祂 再 如 此  

行 。道 不 僅 是 祈 求 引 導 ，更 是 求 神 在 他 們  

面 前 指 示 公 義 之 道 （詩 五 8 〔 H 9 〕 ；廿 三  

3 ) 。此 外 ，神 的 誡 命 （箴 六 22 ) 與 敬 虔  

人 心 中 的 純 正 （箴 ^ -一  3 ) 都 必 成 爲 他 們  

的 引 導 。萬 國 都 要 敬 拜 神 י 因 爲 在 彌 赛 亞  

的 國 度 中 神 要 審 判 、牮 管 （即 恩 典 的 引  

導 ， 詩 六 七 4 〔？1 5 〕 ； 參 卅 一 3 〔 1̂ 
4 〕 ） °

L. J .  C .

見 נחום  1344b
ש חו 見 ן 1349b
חיר2  見  1346c

סל 1342 · I ן 繼 承 、擁 有 出 自

名 詞 的 & 詞

母 系 名 詞  

1342a 繼 承 、 遺

產 、財 產

134此 ח ה，、ן  音 樂 專 用 語

馑 _^於 詩 五 篇 的 篇 首 中 ，可 能  

與 一 /?/ r 笛 子 J 有 關 。也 可  

能 爲 旋 律 名

動 詞 τιόΛα/ 基 本 上 表 示 給 予 或 接 受 地  #
產 （其 爲 恆 產 的 部 分 ）與 繼 承 的 結 果 。有

時 並 無 繼 承 之 意 י 而 是 永 久 的 擁 有 之 意

( 參 出 卅 四 9 ; 箴 十 四 18 ) 。相 近 的 同 義

字 少 加 仍 /2含 有 除 了 繼 承 之 外 而 得 產 業 的 槪

念 （ ΚΒ ) ，但 有 時 也 可 以 蘊 含 有 因 繼 承 而

有 的 槪 念 。參 烏 加 列 文 叫 / (  U T  10: no.
1633 ) 與 腓 尼 基 文 Μ /(  Κ Α Ι，頁 16 ) ;

•

阿 拉 伯 文 ，意 爲 『給 予 作 爲 財
馨

產 J 。本 動 詞 出 現 6 0 次 （包 括 結 七 2 4 ， 

由 隔 行 平 行 句 所 組 成 ，本 字 根 與  出

現 在 同 義 平 行 句 中 ；參 赛 五 七 1 3 等 ） 。

/ϊα Λ δ Ζ δ繼 承 、遺 產 、財 產
參

A S V 與 R S V 相 似 ，R S V 在 如 申

四 20 ; 卅 二 9 ; 彌 二 2 ; 以 及 那 些 蘊 含 永

久 擁 有 而 不 需 繼 承 的 產 業 （撒 上 廿 六 19 )
的 許 多 段 落 較 佳 ，而 在 撒 上 十 1 ; 詩 七 八

55 ; 結 四 五 1 較 差 ，在 出 十 五 1 7 兩 者 均

不 適 當 。本 名 詞 蕋 本 上 含 意 爲 本 身 是 或 可

作 爲 遺 產 之 琪 物 （如 創 卅 一  14 ) ，即 由 於

古 代 的 權 利 而 爲 某 人 所 有 י 並 且 是 永 久 的

爲 某 人 所 有 。相 近 的 同 義 字 是

「產 業 、遺 產 』 。參 y rf iM M a有 時 作 「佔

有 、祖 產 、產 業 J ; p / a y 「被 分 配 的 部

分 J ; 購 得 的 產 業 J ; 以 及 ’5·
/mzza ז 地 業 J ，包 含 在 財 產 之 內 。參 烏 加  •
列 文 # / / 『遺 產 J ， U T  19: no. 1633。本  

名 詞 出 ‘  2 2 3 次 。

本 字 根 的 硏 究 包 括 聖 經 對 產 業 的 廣 泛  

敎 導 ，逭 點 在 神 給 敬 虔 人 的 產 業 、管 理 土  

地 的 社 會 與 法 律 規 章 、耶 和 華 的 產 業 ，和  

神 自 己 就 是 敬 虔 人 的 產 業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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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地 都 臈 於 它 的 造 物 主 （詩 四 七 4 〔 Η  

5 〕 ） ，祂 如 此 雄 管 掷 物 י 因 此 以 色 列 從 祂  

手 中 領 受 特 別 的 產 業 （申 卅 二 8Γ ; 出 十 五

1 7 ) ，是 適 於 君 王 的 流 奶 與 蜜 之 地 （申 卅

一  2 0 ) ，是 代 表 眞 正 救 恩 之 境 （ 申 十  

二 9 ; 參 來 三 17〜 四 13 ; 以 及 。 

如 此 י 聖 經 表 明 神 是 大 君 王 （士 八 23 ; 撒  

上 十 二 12 ) 、封 地 的 主 （申 卅 二 י ( 8 祂  

有 分 地 給 人 的 主 權 （參 K D  ; 赛 四 九 8 ; 
五 七 13 ) ，使 他 們 負 起 個 人 服 取 的 责 任 。 

如 d eV a iix所 言 ，古 代 近 朿 廣 泛 的 封 地 觀  

念 י 在 以 色 列 被 轉 化 進 入 神 學 的 領 域  

( A I ，頁 164 ) 。因 此 ，祂 應 許 （创 十 二  

7 ; 出 卅 二 13 ) 並 賜 下 （密 廿 一 4 3 f f .等 ） 

巴 勒 斯 坦 給 以 色 列 作 永 久 的 產 業 （出 卅 二  

13 ) ，但 視 對 祂 律 法 順 服 的 情 形 而 定 （如  

民 卅 三 50〜 5 4 ) 。神 要 逐 漸 趕 出 迦 南 的 居  

民 （出 廿 三 30 ) 。然 而 逍 禮 物 是 要 一 步 步  

去 征 服 的 （約 逬 亞 記 ） 。一 旦 居 住 進 去 ， 

這 土 地 就 是 屬 神 的 י 要 藉 著 潔 淨 保 存 聖 潔  

( 申 廿 16 ) ，並 繼 續 保 持 潔 淨 （如 申 廿 一  

י ( 23 同 時 歸 翮 於 神 （申 廿 六 Iff. ) 。不  

順 服 必 招 致 神 全 權 的 刑 罰 （耶 十 六 9 ; 十  

七 4 ) 。在 末 世 ，根 據 不 同 的 千 禧 年 觀  

念 ，或 字 面 或 屬 靈 货 體 י 聖 地 必 將 歸 回 重  

建 （ K D  ; 結 四 七 14 ; 赛 五 七 13 ; 參 來 十

二  2 5 〜 2 9  ) °
在 征 服 之 先 以 製 籤 分 配 所 征 服 之 地 ， 

表 達 出 神 的 主 權 （民 廿 六 56 ) ，在 古 代 近  

東 （A I ，頁 165 ) 爲 人 所 熟 知 。關 於 治 理  

土 地 分 配 與 繼 承 之 律 法 的 摘 要 י 參 R. E. 
N ixon， “ Inheritance ，” in N B D ，頁  562 — 
6 3 。 關 於 神 學 意 義 的 討 論 י 見 R. J. 
R ushdoony, The In s titu te s  o f  B ib lica l L aw , 
N utley ， C raig Press，1973。他 討 論 家 庭 經  

濟 （頁 174ff. ) ，頭 生 的 责 任 包 括 家 庭 對  

單 身 婦 女 之 责 任 （ 頁 1 7 9 f .; 也 見 D. 
Leggett, The L ev ira te  a n d  G oel In stitu tions, 
Cherry Hill: M ack 1974. ) ，限 定 的 長 子 繼  

承 權 （頁 180f . ) ; 做 爲 社 會 的 、道 徳 的 與  

屬 遯 的 產 業 承 繼 代 表 的 地 界 （頁 3 2 8 ff .; 
何 五 10 ) ，事 货 上 י 就 是 生 命 本 身 的 代 表  

( 頁 166， 169 ; 參 K D  ; 申 十 九 14 ; 
廿 1 9 〜 2 0  ) °

神 特 別 的 创 造 與 揀 選 的 產 業 乃 是 以 色  

列 子 民 （ 申 四 20 ; 出 卅 四 9 ; 參 徒 十  

五 1 6 ff .; 弗 一 3〜4 ) 。 此 漀 福 的 地 位  

( 詩 卅 三 1 2 ) 是 特 別 祈 求 （ 申 九 2 6 ,

29 ; 詩 廿 八 9 ) 與 信 心 （彌 七 1 4 ， 18 ; 詩  

九 四 14 ; 參 詩 卅 七 18 ) 的 根 基 。因 爲 神  

是 他 們 的 主 ，他 們 不 可 互 爲 財 產 （利 廿 五  

4 7 f f · ; 參 K D  ; 赛 十 四 2 ; 番 二 9 ) 。神  

對 洱 國 亦 擁 有 特 別 而 永 久 之 權 （詩 八  

二  8 ; 二  8 〜9 ; 參  K D ) 。

敬 虔 人 屣 靈 而 眞 资 的 產 業 （詩  
6 f . ; 卅 七 18 ; K D  ; 耶 十 二 1 4 〜 17 ) ，特  

別 的 並 象 徴 的 以 亞 倫 ，祭 司 利 未 人 爲 代  

表 י 他 們 沒 有 可 傅 給 子 孫 的 產 業 （然 而 ， 

見 K D י  民 十 八 20Γ ) ，但 他 們 餌 正 擁 有  

最 钗 贵 的 產 業 —— 神 自 己 （窬 十 八 7 ;  
K D  ; 結 四 七 22 ) 。

參 考 畲 目 ：Cranfield, C . E. B., 
׳4 Inherit/* RTW B, pp. 112114 ־־. Easton, 

B urton, S “ י  H eir，” in ISBE, p. 1369. 
Foester, W .， and  H errm an，J·， in T W N T， 

III， pp. 757—86. H irsch, F . E ·， 

“ Inheritance ，” in ISB E，p. 1468■ T D N T ， 

III, pp. 7 6 9 -8 1 .
L. J .  C .

π נחל 134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43a נ_סא I 乾 谷 、急 流

1343b II  棕 樹 僅

見 於 民 廿 四 6 ，意 義 不 確 定

waAaZ I 乾 谷 、急 流 、急 流 的 山 谷 、急
餐

流 的 河 川 、確 穴

本 名 詞 常 指 雨 季 中 由 乾 河 床 或 峽 谷 變  

成 的 暴 漲 的 急 流 並 / 或 造 成 山 洪 （J. B. S.
S. T hom pson , “ R iver，” in N B D ， 頁  

1098 ) 。 烏 力 卩 列 文 ，々 / (  U T 19: no· 
1636 ) 與 亞 喀 得 文 秦 相 同 意 義 。亦  

可 表 明 經 年 有 水 的 _ 流 或 河 流 （利 十  

一  9 : 王 上 十 八 40  ) 。在 伯 廿 八 4 中 顯 然  

在 意 義 上 是 唯 一 的 例 外 （參 KB ) 。 ״  急־

流 、河 川 J 的 同 義 字 有 ··《δΛδ/ ־1־ 經 年 不 斷  

的 水 路 j  ( Κ Β  ) ; y ，dr ( 埃 及 文  ）

Γ 河 流 或 運 河 」通 常 僅 用 在 埃 及 的 水 道 ； 

灌 溉 的 運 河 J ; ’郎 每 「流 水 山 谷 的  

煅 深 處 J ( K B ) 。也 參 外 沾 卜 ，ί ώ δ ί。 

r 急 流 的 山 谷 J 的 同 義 字 有 ： Γ河  

谷 J 山 谷 、 （低 地 ）平 原 J ;
厶句公1־ 山 谷 平 原 J 〇本 字 也 以 《叫 记 出 現  

( 詩 一 二 四 4 ，急 流 ；結 四 七 1 9 ; 四 

八 2 8 ，小 溪 ） 。共 出 現 1 3 9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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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 ם*  ח נ  (naham )

本 字 根 在 申 廿 一  4  : 摩 五 24 ; 詩 一 〇  

四 10 ··—— 〇 7 明 確 的 是 指 急 流 中 的 河  

水 。所 有 提 及 的 溪 流 （如 以 利 亞 所 述 ） ， 

都 是 些 快 速 出 現 又 快 速 消 失 的 急 流 。較 著  

名 的 乾 谷 有 埃 及 小 河 י 或 e l‘A r i s h 乾 谷  

( M. G. Kyle, “ Egypt， the B rook o f ，” in 
岱 6 艮 頁 י ( 523 此 河 應 爲 迦 南 與 埃 及 之  

分 界 （民 卅 四 5 ) 。其 次 可 能 的 確 認 是 尼  

羅 河 支 流 S h iho r/P e lu sa ic。有 關 論 証 的 綜  

究 見  K . A. K itchen ， “ River o f  Egypt，” 
in N B D ，頁 3 5 4。所 有 ζΓΛδ/ i m 的 表 列 見

參

K B 。有 趣 的 是 י 在 摩 西 五 經 中 י 以
癱

( 1 3 次 ）與 72故 加 （1 3 次 ）用 於 埃 及 以 外  

的 河 道 ，而 埃 及 境 內 的 則 用 ， d״ r ( 30 
次 ） 。顯 示 『在 語 言 的 使 用 中 י 並 非 人 爲  

而 是 由 於 經 驗 ，使 得 在 如 此 細 微 但 卻 大 想 ： 

使 用 的 情 形 中 ，仍 無 一 失 誤 』 。如 此 一  

來 ，J E D P 等 底 本 之 說 就 不 攻 自 破 （M . G. 
K yle，同 前 ） 。

由 於 7̂ ^ / 突 然 出 現 與 消 失 這 種 藜 漲

山 洪 的 特 性 ^ 常 用 以 比 擬 許 多 事 物 י 如 列

國 的 驕 傲 （赛 六 六 12 ) 、入 侵 者 的 強 悍

( 耶 四 七 2 ) 、仇 敵 的 力 盟 （詩 十 八 4 〔 Η
5 〕 ； 一 二 四 4 ) 。所 獻 的 油 脂 即 便 成 河 ，

若 無 公 義 、仁 慈 、憐 憫 相 伴 ，亦 不 能 得 神

喜 悅 （彌 六 7 ) 。然 而 敬 虔 人 必 因 神 樂 河

中 的 水 得 飽 足 （詩 卅 六 8 〔 Η 9 〕 ） 。如

此 ， ( 見 該 字 ）確 有 其 厕 靈 含 意 ，

象 徵 樂 囡 中 的 喜 悅 之 河 （ K D  ; 參 創

二 10 ) ，其 源 頭 乃 是 神 （耶 二 13 ) 。被

擄 歸 回 者 將 在 荒 漠 中 得 江 河 （參 出 十 七 3
ff： ; 民 廿 11 ) 。當 然 י 這 將 到 彌 赛 亞 時 代

方 完 全 贺 現  i  T h e  B o o k  o f  I s a i a h 、

Eerdm ans ， 1965 ; 赛 州 五־  6 : 參  K D  ; 耶

卅  一  9 ) 。 汲 倫 溪 谷 （G· W . G ro g a n，

“ K id ron ，” in N B D ，頁  691 ; E. W . G.
M asterm an, “ K id ro n ， the B rook ，” in
岱 8 艮 頁 1798 ) 長 久 以 來 雖 有 墳 墓 充 斥

( 王 下 廿 三 6 ， 12 ; 耶 廿 六 י ( 23 爲 不 潔

汚 穢 之 地 （ 如 王 上 十 五 13 ; 代 下 廿

九 16 ; 王 下 廿 三 י ( 6 但 在 末 世 必 要 成 聖

歸 神 （耶 卅 一  40 ) ，赏 賜 生 命 的 活 水 將 會

湧 流 （結 四 七 5 〜 1 9  ; 9 節 中 的 雙 數 或 表

強 急 的 水 流 』 〔K D 〕或 爲 烏 加 列 文 的 前

接 附 屣 語 的 mem ) 。因 此 ，不 論 尼 羅 河 或

幼 發 拉 底 河 都 不 能 將 神 的 子 民 與 救 恩 隔 絕

( 费 十 一 15 ; 參  /iwaA ) 。
■

L. J .  C .

1344 ם*  ח ) נ η ά ^ α τ η )難 遇 、悔 改 、後 

悔 、 受 安 猶 、 安 勉 未 以 Q a l出 

現 · 主 要 是 以 N ip h a l與 Piel
出 現 *

衍 生 詞

1344a ם ס 悲 נ 傷 、 悔 改

僅 見 於 何 ־̂ 三 14 
1344b נחום 安 勉 （焚 五

七 18 ) 、憐 憫 （何 一- ־1  8 ) 
1344c 安 慰 （詩 一

—九 50 ; 伯 六 10 )
1344d ם חו תנ  ( ta n h U m )

十 六 ί׳3 ; 7 六 六 11 )

本 字 根 之 原 意 似 乎 反 應 出 深 深 呼 氣 的  

槪 念 י 因 此 具 體 的 表 現 出 某 人 的 感 情 ，通  

常 是 悲 傷 、憐 憫 或 安 慰 。本 字 根 出 現 於 烏  

加 列 文 （ 見 「 慰 藉 J ，在 U T  19: no. 
י ( 1230 亦 可 見 於 舊 約 的 珥 有 名 詞 ，如 尼  

希 米 、那 游 與 米 拿 現 。L X X 以  

與  m eta m elo m a i 表逢  nhm  °
K J V 有 3 8 次 將 的 N ip h a l譯 爲  

後 悔 。其 中 大 部 分 的 例 ^ 言 及 神 的 後 悔 ， 

而 非 人 的 。經 常 用 來 指 出 人 的 後 悔 的 字 爲  

( 見 該 字 ） י 意 爲 『回 轉 J ( 自 罪 轉  

向 神 ） 。人 會 因 宣 吿 有 罪 而 感 眞 正 的 懊 悔  

與 悲 傷 ，但 神 不 同 ，神 是 不 受 罪 所 束 縛  

的 。但 聖 經 所 論 神 的 後 悔 （創 六 6 〜 7  ; 出 

卅 二 14 ; 士 二 18 ; 撒 上 十 五 1 1 等 ）亦 即  

祂 根 據 祂 的 主 權 的 目 的 ，寬 容 或 改 變 了 祂  

對 待 人 的 方 式 。表 面 看 來 ，這 樣 的 用 語 即  

使 不 是 衝 突 的 ，似 乎 也 不 一 致 ，有 些 經 文  

肯 定 神 的 不 變 性 ： ז 神 迥 非 世 人 ，決 不 後  

悔 j  ( 撒 上 十 五 2 9 與 1 1 節 相 反 ） ：『耶  

和 華 起 了 誓 ， 決 不 後 悔 』 （ 詩  
Ο  4  ) 。然 而 當 wSAam用 於 神 י 乃 是 以 擬  

人 法 來 表 達 神 的 悄 ― ，並 無 終 極 的 張 力 。 

人 乃 因 己 身 屬 地 的 限 制 ，認 爲 神 改 變 了 旨  

意 。如 此 薇 約 多 次 論 及 神 對 審 判 或 對 『罪  

惡 J 所 要 订 行 的 計 劃 後 悔 （代 上 廿 一  15 ; 
耶 十 八 8 ; 廿 六 3 ， 19 ; 摩 七 翕·· י 6 3 三

1 0 ) 。當 然 在 耶 十 八 7 〜 1 0 明 顯 的 提 示 是  

從 神 的 眼 光 ，但 大 部 預 言 （彌 赛 亞 預 言 除  

外 ）的 應 驗 仍 視 人 的 反 應 而 定 。A· J. 
Heschel ( 77阳 頁  194 ) 認 爲  Γ 沒
有 一 句 話 是 神 的 結 論 ，連 審 判 也 是 條 件 性  

的 י 並 非 絕 對 י 人 行 爲 的 改 變 ，將 帶 來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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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7 ש  ח נ  (n h s h )  I

審 判 的 改 變 _ | 。

第 二 個 主 要 的 意 義 足 安 慰  

( Piel ) 或 受 安 慰 （N iphal、 Pual 與  Hith- 
pael ) 。對 每 一 個 活 在 被 捬 之 中 、敬 虔 的 猶  

太 人 都 對 本 字 耳 熟 能 詳 ，只 要 他 們 打 開 以  

费 亞 的 『安 慰 之 密 j ，就 # _ 到似/;加心  

似 /力川/״/ 「你 們 要 安 慰 י 安 慰 我 的 百

姓 』 （资 四 十 1 ) 。在 詩 廿 三 4 亦 出 現 本  

字 ，大 衛 論 及 他 厠 天 的 牧 者 ， ז 你 的 杖 ， 

你 的 竿 都 安 慰 我 J 。然 而 י 許 多 經 文 是 爲  

死 者 來 安 慰 人 （撒 下 十 2 ; 代 上 十 九 2 ; 
赛 六 一  2 ; 耶 十 六 7 ··卅一  15 ) 。爲 嬰 孩  

( 撒 下 十 二 24 ) 、十 來 歲 的 兒 子 （削 卅 七  

35 ) 、母 親 （創 廿 四 67 ) 、妻 子 （削 卅 八

1 2 ) 等 之 死 而 給 予 安 慰 。母 親 安 慰 孩 子  

( 资 六 六 י ( 13 而 神 要 安 慰 祂 的 百 姓 （詩  

七 一 2 1 ; 八 六 1 7 ; ״  九 8 2 ; 赛 十

二 丨 ；四 九 13 ; 五 二 9 ) 。神 給 以 色 列 人  

的 安 慰 （川^ 川 י 爲 叫 川 之 衍 生 詞 ） ，是 

溫 馨 而 柔 和 的 （何 ־ -̂一 、 ）。

參 考 害 目 ：G ird leston ， R obert B.， 

Syno fiym s o f  the  O ld  T esam eni, Eerdm ans, 
1956， pp. 87 — 92· R ichardson . A lan, 

R epent,״ in A  Theological W o rd  B ook  
o f  the Bible, ed. A lan R ichardson , London: 
SC M ，1957, p p，191— 192· T u rn e r，G . A ·， 

“ R epentance,” in Ζ Ρ Ε Β，V, pp. 62—64· 
R ichardson, TW B, p. 191. T H A T , II, pp. 
59—65.

M. R. W.

急 ?סץ 1345 促 馑 見 於 撒 上 廿

— 9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נחר 1346

l 346a 1ר^  噴 鼻 氣 （ 馬

的 י 僅 見 ^ 伯 卅 九 20 )
1346b 广黯̂ 7 ^ 喷 鼻 氣 僅

見 於 耶 八 16 
1346c חיר〗 鼻 孔 僅 見 於

伯 四 一 12

1347 1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נחש 

根 ：

1347a 大 蛇 、蛇

1347b 銅蛇

r ia h a sh大虫它、虫它

本 字 是 蛇 的 圾 常 用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30 
次 ，遍 佈 削 世 記 至 小 先 知 扭 。亦 可 自 烏 加  

列 文 wAi得 知 。
參

頭 五 次 出 現 於 創 三 車 （丨2 י , 
4 ’ 13 ’ 1 4 節 ） ，當 然 是 言 及 試 探 迈 娃 悖 逆  

神 的 受 造 物 。保 羅 在 林 後 十 一  3 ，約 翰 在  

啓 十 二 9 f f ·诗 提 及 此 琪 。在 所 有 的 例 子  

中 י 包 括 L X X ，希 脈 文 均 譯 爲 0/7/沿 。

究 竞 设 撒 但 附 在 蛇 身 上 ，或 蛇 是 撒 但  

本 身 之 名 ，衆 說 紛 云 （j .  〇. Buswell， 
S ys tem a tic  Theology o f  the Christian  
R elig ion、 I, Zondervan, 1962， 頁  264 — 
6 5 ) 。只 有 自 然 主 義 的 神 學 可 能 持 定 此 蛇  

乃 傅 奇 或 神 話 虛 構 。

在 出 四 3 ; 七 1 5 中 的 是 由 摩  

西 的 杖 所 變 成 的 蛇 。以 色 列 人 ^ 曠 野 漂 流  

時 ，神 使 「火 蛇 』進 入 營 中 。民 廿 一  6 ，

7 ， 9 ; 申 八 1 5 與 王 下 十 八 4 皆 論 及 災 病  

與 摩 西 所 立 的 銅 蛇 。一 般 而 言 ， 

蛇 屬 邪 惡 之 物 。但 任 & 中 了 蛇 毒 者 只 要 仰  

望 銅 蛇 便 得 醫 治 。耶 稣 在 約 三 1 4 提 到 此 段  

故 琪 。在 蛇 的 例 子 中 ，信 心 的 對 象 與 那 受  

咒 詛 的 相 似 ，如 此 在 耶 穌 取 了 奴 僕 的 形 像  

及 人 的 樣 式 上 ，祂 也 與 受 咒 詛 的 相 似 （腓  

二 7 ) 。摩 西 舉 銅 蛇 之 事 例 י 至 少 還 有 兩  

個 重 點 ： 幾 乎 與 r 靑 銅 j 或  

Γ 銅 J 的 希 伯 籴 文 ，" 而 /奶 （見 該 字 ）相  

同 。有 學 者 認 爲 這 些 字 乃 是 與 蛇 的 一 般 顏  

色 有 關 （參 銅־״ 頭 蛇 』 ） י 但 亦 有 認 爲 此  

二 字 只 是 正 巧 相 似 而 已 。由 王 下 十 八 4 我  

們 可 以 假 定 銅 蛇 已 成 爲 一 件 逍 物 一 י 件 宗  

敎 的 聖 物 י 神 的 聖 民 就 像 一 般 人 一 樣 崇 拜  

它 。名 之 爲 “ N ehush tan” 可 能 與
參

( 蛇 ）和 / 或 ( 銅 ）有 關 。

當 耶 利 米 與 阿 摩 司 蒈 吿 以 蛇־״ J 的 形  

式 而 來 的 刑 罰 。他 們 可 能 是 提 到 這 個 曠 野  

琪 件 （耶 八 17 ; 摩 五 19 : 九 3 ) 。當 以  

费 亞 與 彌 迦 所 論 他 們 將 如 蛇 舔 土 （赛 六 五  

25 ; 彌 七 17 ) ，應 是 根 據 創 三 1 4。

約 伯 與 以 赛 亞 都 提 到 巨 大 的 海 猷 （見  

該 字 ） ，或 龍 或 曲 行 的 「蛇 J י 來 連 結 到  

神 的 力 班 （伯 廿 六 13 ; 赛 廿 七 1 ) 。

蛇 的 其 他 特 徴 如 下 ：創 四 九 י 17 似 乎  

言 及 蛇 的 潛 伏 性 ；詩 五 八 4 ;  一 四 〇 3 〔 Η 
4 〕 ；箴 廿 三 32 ; 傅 十 8 ， 11 ; 耶 八 17 ; 
摩 五 19 ; 九 3 ，言 及 有 毒 的 咬 噬 ；箴 

卅 1 9 ，則 言 及 其 在 光 滑 處 爬 行 的 能 力 ；耶  

四 六 2 2 ，言 及 其 所 發 的 嘶 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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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8 ש  ח נ  (n a h a s h )  I I

有 三 處 經 文 （ 詩 五 四 4 〜 5  ; 傅  

十 11 ; 耶 八 17 ) 可 能 言 及 蛇 的 法 術 。在  

這 些 經 文 中 再 י 次 與 ( 法 術

或 占 卜 ）相 似 （參 ) 。

有 三 至 四 個 人 名 “ 一 個 城 名 ，源 於 本  

字 根 ：亞 捫 王 י 傘 轄 （撒 上 十 一 及 其  

它 ） ；亞 比 該 與 洗 称 雅 之 父 ，牮 轄 （撒 下  

十 七 2 5 ) : 亞 倫 的 大 贸 ，亞 米 雄 達 的 兒  

子 ，翕 順 （出 六 23及 其 它 ） ；約 雅 斤 王 的  

母 親 ，尼 護 施 他 （王 下 廿 四 8 ) ; 城 名 ， 

珥 拿 轄 （代 上 四 1 2 ) 。因 爲 有 幾 個 相 同 字  

根 ，這 些 名 字 不 一 定 出 於 本 字 根 蛇 י 而 可  

能 有 |" 占 卜 者 ■! ( 如 /瓜.5:/丨）或 『銅 J ( /^- 
/ids/je/ ) 之 意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 V, pp. 571 — 79，

R . L . A .

1348 1 1 ש  由נח 經 驗 學 習 、慇 

^ 觀 察 '  占 卜 、施 行 占 卜 或 預  

言 、視 爲 預 兆

衍 生 詞

1348a 占卜
Ρ

動 詞 τιάΛα^Λ谨 以 加 強 詞 字 幹 P i e l出 

現 ，明 顯 的 10意 爲 『 占 卜 J 或 『法 術 J 的  

名 詞 wMiLy/i有 關 。

ηόΑ αΜ 首 次 出 現 在 創 卅 2 7 ，拉 班 由 預  

兆 中 得 知 （ JB ; 和 合 爲 算 定 ）由 於 雅 各 他  

才 得 福 。

在 創 四 四 5 ,  1 5 都 是 以 雙 重 強 調 的 形  

式 （絕 對 不 定 詞 + 定 勋 詞 ）出 現 。我 們 知  

道 ，約 瑟 爲 了 他 兄 弟 的 益 處 י 宣 稱 他 能 用  

特 別 的 杯 子 占 卜 ，得 知 隱 密 的 事 ，諸 如 他  

的 弟 兄 將 他 的 杯 子 放 在 他 們 行 囊 中 一  

事 —— 此 時 他 們 尙 未 察 覺 他 是 誰 。根 據 王  

上 廿 3 3 ，便 哈 達 的 僕 人 聽 到 亞 哈 王 與 他 們  

的 王 以 『兄 弟 』相 稱 ，就 探 出 他 們 口 氣  

( 兆 頭 ）。

但 在 利 十 九 2 6 中 明 令 禁 止 占 卜 ，同 時  

在 王 下 十 七 17 ; 廿 一  6 ( 參 代 下 卅 三 6 ) 
中 宣 吿 有 罪 。也 是 申 十 八 1 0 所 列 禁 止 寅 行  

的 秘 術 之 一 。

占 卜 、 迷 惑 、 兆 頭 、 巫  

術 （Berkeley Version ) 、預 言 （ JPS )
本 名 詞 顯 然 與 同 源 励 詞 ־5》

參

/ 2 从״ I I 相 關 。民 廿 三 2 3 中 ，本 字 爲 眾

數 י 與 ( 見 該 字 ）平 行 ，指 一 些 不  

同 稱 類 的 秘 術 。 出 現 另 一 處 唯 一 的  

經 文 是 民 廿 四 1 ־̂， 是 與 巴 蘭 有 關 。因 爲  

ηα— ΛΛ與 ( 見 該 字 ） 1" 蛇 ^ 極 相  

似 \ 有 些 人 以 爲 與 玩 蛇 有 關 。更 多 人 認 爲  

琪 脔 上 是 行 巫 術 者 所 發 嘶 聲 與 蛇 相 似 ，因 

此 兩 字 相 似 。

參 考 密 目 ：Liefeld, W . L·， “ D ivination ，” 
in Z PE B， I I， ρρ. 146 —49, Sum m ers， 
M ontague, T he H is to ry  o f  W itchcra ft and  
D em onology, New Y ork: U niversity Books, 
1956.

R . L . A

1349 ש  i נח n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 3 4 9 a (71ehoshet) ^
1349b ש חו ) נ n — f i s h ) 責 铜 僅 見  

於 伯 六 12 
1349c ה ^ חו ן  銅 、青 銅

( 如 ^ 廿 八 2 ; 撒 下 廿  

二 35 ; 詩 十 八 35 )

銅 、 青 銅 、 黃 銅 、 资 銅 做 的  

( 鋼 ，K J V ，耶 十 五 12 ) 、腳 镣 、撻 子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約 1 4 0次 ，指 一 般  

銅 、銅 的 合 金 י 啻 銅 。銅 元 素 甚 少 以 純 物  

質 的 形 式 發 現 。 靑־״ 銅 』是 銅 與 錫 的 化 合  

物 。雖 然 銅 是 巴 勒 斯 坦 靑 銅 時 代 的 代 表  

物 ，但 到 了 鐵 器 時 代 （始 於 主 前 1 2世 紀 ） 

其 使 用 卻 未 曾 消 失 。目 前 考 古 學 的 證 據 說  

明 י 直 到 間 約 時 期 ，黃 銅 （銅 、鋅 的 合  

金 ）才 廣 泛 運 用 ，而 拉 八 2 7 的 「上 等 光  

鋼 J 可 能 是 純 銅 （R. J. Forbes, 加

A n cien t Technology, V III, Η  276 ) °
半 數 以 上 言 及 時 י 是 在 描 述  

會 褓 或 聖 殿 的 構 造 ^י 1 及 伴 隨 的 陳 設 與 器  

皿 的 箱 窣 。 製 造 成 的 有 帶 印 的 座  

( 出 廿 六 37 / 、盆 （廿 七 3 ) 、祭 壇 的 網  

與 環 （廿 七 4 י ( 和 其 他 硬 體 與 裝 飾 ，以  

及 垭 的 包 衷 物 （廿 七 2 )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可 能 是 所 羅 門 的 『銅 海 』 （王 上 七 2 3〜 

27 ; 參 王 下 廿 五 13 ) 。

用 製 成 的 Γ 鍊 子 J 或 Γ腳  

錬 J 用 來 ^ 鎖 參 孫 （士 十 六 21 ) 、瑪 拿 西  

( 代 下 卅 三 11 ) 、約 雅 敬 （代 下 卅 六 6 ) 
與 西 底 家 （耶 五 二 11 ) 。歌 利 亞 擁 有 W· 

製 成 的 頭 盔 、鎧 甲 與 盾 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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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八 9 與 亞 六 1 提 到 自 然 狀 態 的  

Γ銅 J 〇

本字有數次用於詩體。申 廿 八 2 3 的銅 

天 表 示 出 熱 而 無 雨 。根 據 寶 六 十 י 17 其價 

値 乃 介 於 金 與 木 之 間 י 哀 三 7 描述悲哀如  

「銅 鍊 沈 觅 。至 於 在 結 十 六 36 
奇 特 的 用 法 ，有 不 潔 （A V 、 ASV ) 、避恥  

( RSV ) 或 淫 行 （ N A B  ) 各 種 不 同 的 翻  

譯 ，或 其 他 的 意 譯 。

參 考  ί ϊ  目 ：Bowes, D. R., “Metals and 
Metallurgy，’’ in ZPEB，IV，pp. 207 — 12.

R . L . A .

i נחש 1350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350a 淫 亂 、行 淫

僅 見 於 結 + 六 3 6 意 義 不 確 定

見 ןחשת  1349a，1350a
見  1347b

降 נחת 1351 下 、下降

衍 生 詞

1351a 降 下 僅 見 於

赛 卅 י 30
1351b חת|  下 來 僅 見 於

王 下 六 9

由 於 動 詞 字 根 用 於 數 個 励 詞 字  

幹 ，故 其 有 數 個 不 同 的 翻 譯 。烏 加 列 文  

亦有 降下 ־״   j 之 意 （ UT 19: 170, 1635 ) 。 

在 幾 處 經 文 中 明 顯 顯 不 出 AaZ或 7ιάΛ&
( 其 狀 態 動 詞 形 式 ）的 蕋 本 意 義 。作 爲 眾  

事 用 語 ，指 爲 行 軍 下 去 （ Qal ) 攻 擊 一 個 城  

市 （耶 廿 一  1 3 )或 率 领 / 引 導 戰 士 下 去  

( Hiphil ) 以 備 打 仗 （ 珥 三 11〔 H4·· 
11〕 。 下־״ 到 陰 間 j 的 乃 邪 惡 之 人 （伯 廿  

一  13 ) 。詩 人 說 神 的 手 尼 住 他 （詩州 八־ 2 
〔 Η 3 〕 ） 。參 r 祂 降 下 （似 ― ）擊打的膀  

臂 J ( 赛 卅 30 ) 。 *
勋 詞 也 翻 譯 成 穿 透 、没入。大 

衛 在 詩 卅 八 2 〔 Η 3 〕驚 呼 你־״： 的 箭 射 入  

我 身 J ( 參 烏 加 列 文 迦 南 瘟 神 R esheph的 

別 號 ， ״ ־ 弓 箭 手 j 。 見 Dahood, 
“Psalms,” I，AB, 頁  235 ) 。 r ― 句 资 備  

話 深 入 （即 有 效 果 ）聰 明 人 的 心 י 強 如 责  

打 愚 昧 人 一 百 下 _1 ( 箴 十 七 ί ο ) 。 ηδΛΜ 
也 用 於 壓 下 ，即 整 平 地 面 ，刻 劃 地 的 ^ 溝

( 詩 六 五  1 0〔 Η  1 1〕 ） 。

在 兩 段 平 行 的 經 文 中 （撒 下 廿 二 35 ;

詩 十 八 3 4 〔 Η  3 5 〕 ） ，有 罕 見 的 用

法 ：在 此 翻 譯 爲 ־< 甚 至 我 的 膀 锊״ 能 開 （即  

臞 下 、伸 展 或 拉 長 ？ ）銅 弓 』 （ RSV ) 。 

然 而 由 烏 加 列 文 的 證 據 可 能 解 釋 本 句 字 面  

葱 義 爲 ，在 兩 评 之 間 降 下 銅 弓 以 便 射 擊  

( 編 按 ：逭 是 射 箭 之 前 的 準 備 勋 作 ） （參  

K o th a r，迦 南 的 工 截 之 神 ，「 帶 下 _!
( 少《 〗 / ) 兩 個 棒 子 給 巴 力 ，那 位 在 地 下 的 勇  

士  ’ 使 他 能 戰 勝 Y am m  ; 見 U T  16: no. 
6 8 : 11 )  °

聖 經 的 亞 蘭 文 使 用 / ^ 泛 / 時 乃 意 味 著  

「 降 下 』 （ 但 四 1 3〔H 1 0 〕 ； 四 23 
〔H 2 0 〕 、 r 放 脰 、存 留 j  ( 某 物 י 拉 五  

15 ; 六 1 ，5 ) 、 Γ 革 去 』 （ 王 位 י 但  

五  20 )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除 了 本 字 名 詞  

I I 衍 生 自 /!腩 如 之 外 י 另 一 個 名 詞
參

則 衍 生 自 Λ2&Λ Γ 安 息 J 。同 樣 地 ，有兩'個 

名 詞  I Γ 坑  j  與  Π Γ 破

壞 J ，分 別 衍 生 自 妫 &叫 挖־״ j 與  

『敗 壞 J ( 見 該 字 ） 。— 者 雖 在 L X X 如  

此 的 被 譯 出 ，但 在 字 典 中 仍 未 被 確 認 。

M . R , W .

ת1 ^  見  1323a，1351a

ה 1352 ט 伸 נ 出 、伸 展 、展 開 、

搭 架 、轉 動 、 曲 解 、傾 於 、 擎 

曲 、屈 身

衍 生 詞

1 3 5 2 a 仂 钟 （w a i / W 在  以 下

13 5 2b  1?1购 (ηα/ίβΛ<׳） 支 柱  

1 3 5 2 c  ( m i f t a j  床

1352d 171抑  伸 展 、伸 出

1352e *מטה־ן 被 皆 曲 之 物

不 包 括 衍 生 詞 ，傜 本 動 詞 出 現 的 215 
次 在 K J V 中 便 被 翻 譯 成 3 5 種 不 同 的 意  

義 。在 英 文 中 A S V 與 R S V 又 增 加 了 其 他  

的 譯 法 以 表 達 本 字 廣 泛 的 意 義 。

本 字 根 以 Q a l出 現 時 一 י 般 意 爲 伸  

展 、伸 出 。出 埃 及 記 中 記 載 摩 西 向 埃 及 的  

河 水 （出 七 19 ) 、埃 及 地 （十 13 ) 、天  

( 九 23 : 十 2 1 〜 2 2  ) 與 紅 海 （十 四 1 6 ，

2 1 ，2 6 〜 2 7  ) 伸 出 手 （通 常 也 說 到 ז 與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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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杖 j  ) 。由 手 中 伸 出 的 還 有 短 槍 （褡 

八 1 8 ， 26 ) 或 刀 （結 卅 25 ) 。婦 女 挺 著 

頸 項 表 示 狂 傲 （赛 三 1 6 ) 。準 繩 拉 出 爲 要 

測 激 城 市 （王 下 廿 一  13 ; 亞 一  16 ; 參 赛

。( 四 四 13 
雖 然 人 可 挑 爨 地 伸 手 攻 擊 神 （伯 十 五 

用 擬 人 化 的 表 達 ，終 究 是 神 在 密 判2) י 5 
中 伸 手 攻 擊 人 （赛 五 25 ; 廿 三 11 ; 卅 一 

3 ;耶 六 12 ; 十 五 6 ; 五 一  2 5 及 其 它）。 

神 也 伸 出 膀 臂 救 臏 及 釋 放 世 人י同 樣 的 

(出 六 6 ; 申 四 34 ; 五 15 ; Η-一  2 及 其

它）°
τιά/ a 也 時 常 用 於 伸 展 （即 支 搭 ）個 人 

; 的 帳 棚 （創 十 二 8 ; 廿 六 25 ; 卅 五 21 
士 四 11 ; 撒 下 十 六 2 2 ) 與 宗 敎 團 體 的 會 

轹 （ 出 卅 三 7 : 撒 下 六 17 ; 代 上 十 

六 1 ) 。伸 展 帳 棚 可 比 喩 一 個 民 族 的 建 立 

(耶 十 20 ) 。張 大 帳 薜 的 幔 子 則 可 象 徴 增 

長 （赛 五 四 2 ) 。τ ιά /3亦 以 象 徵 語 法 用 於 

祂 0 ^手 鋪 張 諸 天 如 帳 棚י耶 和 華 造 物 主 

(赛 四 十 22 ; 四 二 5 ; 四 四 24 ; 四 五 12 

及 其 它 ） 。此 外 ，本 字 根 也 用 於 影 子 的 伸 

; 王 下 廿 10 ; 詩 一 〇 九 展י23 （即 變 長  

一 〇 二 1 1〔 Η  1 2〕 ··耶 六 4 ) 和 山 谷 的 延

。(伸 （民 廿 四 6 
本 字 根 也 以 弩 曲 的 基 本 意 義 出 現 。乾 

驢 肩 爲 重15 ) י 民 廿 一י谷 的 嗲 曲 （斜 坡 

馱 壓 低 （創 四 九 15 ) ，某 人 帑 下 （即 傾 

倒 ）水 瓶 倒 水 （創 廿 四 14 ) 。本 字 也 有 曲 

解 之 意 ，用 於 Γ 屈 枉 正 直 ■J的 比 喩 用 法， 

在 以 色 列 律 法 條 文 的 中 心 ，存 著 對 這 種 事 

情 的 贲 備 （見 出 廿 三 6 : 申 十 六 19 ; 廿 四 

17 ;廿 七 19 ; 撒 上 八 3 ; 赛 十 2 ; 廿 

九 21 ; 哀 三 35 ; 摩 二 7 ; 五 12 ; 瑪

° ( 三 5
在 爲 數 不 少 的 其 它 出 處 中 ，使 用 於 沿 3 #

帶 有 轉 、傾 向 、傾 斜 的 細 微 差 別 。它 的 字 

面 意 義 有 轉 離 、偏 離 、離 開 正 路 （民  

33 ;撒 下 2 י 3 ， 26 廿  17 ; 廿 一  22 ; 廿 二 

。( 或 轉 向 某 物 （創 卅 八 1 六 ) י16， 10 
但 本 字 大 多 爲 比 喩 用 法 。人 心 會 轉 離 

即)־一- 1 2〜4 י 9 ) 不 忠 、變 節 ；參 王 上 

或 被 影 赛 （撒 下 十 九 1 4〔H 1 5 〕 ） 。另 一 

人 的 心 亦 可 傾 向 於 神 與 祂 的 誡 命י方 面

-------(密 廿 四 23 ; 王 上 八 58 · ·詩

九 36 ) 。 Γ 侧 耳 J ( 即 順 服 地 聆 聰 ）也 常 

26 ; Η י 用 以 表 達 人 向 神 留 心 （耶 七 24 
8 ;十 七 2 3 及 其 它 ） ，或 神 注 意 人 （王 下

以 及 人י ( 十 九 16 ; 赛 卅 七 17 : 但 九 18 
留 心 智 者 之 言 （箴 四 20 ; 五 1 ， 13 ; 廿 二 

17 )。本 字 也 有 影 子 （ 王 下 

廿 1 0 ) 、 白 日 ΐ 士 十 九 8 〜9 ) 偏 斜 之 

並 比 喩 性 的 描 述 人 生 在 世 肉 身 衰 殘 之י意 

速 （ 詩 一 〇 二  1 1〔 Η  1 2〕 ； 一  Ο 九
° ( 23

底 下 、向下..........之 下 、在..........m a « a 在

^本 字 作 副 詞 用 ，常 指 某 物 在 另 一 物 之 

下 或 低 於 另 一 物 ，與 「上 J 相 對 （參 出 廿 

六 24 ; 卅 六 29 ; 廿 七 5 ; 卅 八 4  ; 廿 八 

27 ;卅 九 20 ) 。有 些 亊 物 『向 下 J 扎 根 但 

向 上 J 結 果 （ 王 下 十 九 3 0 ; 赛 卅 

七 31 ) 。天 堂 被 描 繪 成 『在 上 ■ I，而 地 的 

根 基 則 在 下 （耶 卅 一  37 ) 。陰 間 位 於 下 方 

(箴 十 五 24 ) 。 也 用 於 人 的 年 齡， 

如 代 上 廿 七 23 : Γ 二 十 歲 以 內 的 ，大 衛 並 

沒 有 記 其 數 目 J 。 由 於 動 詞 /25/a 
的 H ip h i l有 時 可 譯 爲 嗲 下 （參 王 下+ 

九 16 ; 詩 八 六 1 ; 箴 廿 二 17 ) ，故 與 本

字 之 關 係 變 得 更 爲 明 顯。

m a / i e A 支 柱 、杖 、柱 、分 枝 、支 派 

該 衍 生 詞 約 出 現 2 5 0 次 。雖 然 該 字 嚴״ 
格 來 說 意 爲 杖 或 支 柱 ，但 也 常 常 （約 180 
次 ）翻 譯 爲 支 派 ，所 言 及 的 通 常 是 十 二 個 

支 派 之 一 。顯 然 起 初 各 支 派 領 袖 都 以 杖 來 

領 導 衆 人 。這 說 明 可 能 領 導 者 的 杖 原 先 是 

被 視 爲 該 支 派 的 記 號 （參 民 十 七 2 〜 1 0〔 Η 

17—2 5〕），至 終 代 表 領 導 權 與 權 威 （參

〇 2 ; 耶 四 八 17 ) 。必 須 注 意 叫 --------詩

手 杖 J 亦 印 證 於 烏 加 列 文 學 （參 U T 
19: no. 1237 ) 。在 L X X 中 最 常 將 希 伯 來

文  m a tteh  譯爲  p h y / έ。  

τ η γ ρ Λ 用 作 旅 途 中 的 支 持 （參 創 卅 八 

25 Υ 。靑 年 戰 士 約 傘 單 也 隨 身 帶 著 杖 18 י 
，(撒 上 十 四 2 7 ， 43 ) 。摩 西 （出 四 2 

4 ， 17 ;七 1 5 ，1 7 ，2 0 及 其 它 ）與 亞 倫 

19 ;民 十 七 8 〔 Η 出)〜10 י 12 י 23 七 9 

及 其 它 ）的 杖 ，因 伴 隨 著 它 們 的 神 蹟 出〔 

現 而 間 名 。有 個 有 趣 但 時 常 被 誤 用 的 例 

子 ，是 摩 西 在 亞 瑪 力 人 戰 役 之 中 所 舉 起 的 

神 的 杖 （出 十 七 9 ，11〜 1 2 ) ，一 般 皆 假 

設 摩 西 在 此 處 是 舉 手 禱 吿 ，但 經 文 的 文 脈 

並 未 說 出 道 件 琪 ，因 此 得 勝 之 力 應 在 於 神

祂 能 力 的 記 號 。------的 杖

其 它 的 用 法 有 ：箭 的 幹 （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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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4 ) 。另  一*個 措 辭 ，m ar/M  fc/zem Γ 糊  

食 之 杖 j  ( 參 結 四 16 ··五 16 ; 十 四 13 : 
利 廿 六 26 ; 詩 一 〇 五 16 ) 也 許 並 非 指 一  

般 認 爲 的 『麵 包 棒 i 。因 爲 /M e m 可 以 意c
爲 r 毀 類 』或 『大 麥 』 ，因 此 m a^A
/;e m 可 能 僅 僅 具 有 穀־״ 類 的 莖 或 柄 J 的 含  ♦
義 （ 見  Μ . D ahood , P salm s9 in AB, 
X V IIa，頁 56 ) 。以 西 結 以 指 葡 萄  

樹 枝 （十 九 11〜 ( Μ י 12 。特 & 在 以 赛 亞  

懋 ，本 字 是 壓 迫 與 審 判 的 象 徵 （资 九 4 〔 Η 
3 〕 ：十  5 ， 24 ··十 四  5 ; 州32 ־ ) 。

m i « 3 床 、睡 椅 、乾 草

״ 本 字 出 現 2 8 次 。亦 印 證 於 烏 加 列 文  

中 。K r t 王 在 失 去 全 家 後 ，躺 在 床 上 痛 哭  

( 參 U T  16: K r t ， I 30, 頁  184 ) 。通 常  

m g / a 是 指 地 板 上 鋪 著 埜 子 或 衣 物 以 供 舒  

展 ^ 臥 J 或 斜־״ 倚 而 臥 』的 地 方 。然而富  

翁 的 床 可 能 是 象 牙 的 （摩 六 4 ) 或 金 的 、 

銀 的 （斯一  6 ) 的 傢 俱 י 可 能 位 於 臥 室  

( 王下 ^ -一  2 ) 。m i " a 用 來 睡 覺 （王下四

1 0 ) י  或 爲 病 人 或 ^ 患 的 躺 臥 （創 四  

七 31 ; 四 八 2 ; 王 下 一  4 ， י ( 6 是 可 移  

動 的 擔 架 （撒 上 十 九 1 5 ) ，也是死者的屍  

架 （撒 下 三 31 ) 。

〔本 字 在 創 四 七 3 1 有 所 爭 論 י 究 竟 雅  

各 是 扶 著 杖 頭 ，如 L X X 與 來 ־1 ־־ 一  

2 1 所 言 ；或 是 靠 ^ 床 頭 ，如 馬 所 拉  

經 文 所 述 。一 般 似 乎 傾 向 於 ^ 受 前 者 。R. 
L. H ·〕

伸 出 、展 開 （翅 膀 ）

' 僅 用 於 赛 八 8 ，指 亞 述 入 侵 的 大 班 展  

開 翅 膀 י 遍 滿 猶 大 全 地 。

m w /ieA 被 歪 曲 、膂 曲 、曲 解 者

^只 用 於 結 九 9 , 耶 路 撒 冷 城 的 埤 曲  

( 即 不 公 ） 。

參 考 書 目 ：A I，pp. 4 - 13· G ird lestone， 
R obert B., S yn o n ym s o f  the  O ld  Testa- 
merit, Eerdm ans, 1956, pp. 259_  60· 
T D N T 7 IX , pp. 2 4 5 -5 0 .  ID B, I, pp. 372־־ 
73·

M. R, W.

ל 見 {?}י  1353b
ע מי η) ן δ /ία‘） 見  1354b

見  1355c

舉 起 、忍 受 （如 哀 三 1353 ?®ל
( 18 :赛 四 十 15

衍 生 詞

1353a 重 推 、 重 量 

( (沙 子 ^ 箴 廿 七 3 
裝 栽 的 僅 見 ?1353 יל1ןb

11 於 番 一

栽 種 、繫 住 、固 定、 1354 נ©ע
建 立 （A S V 與 R S V 相 似 ， 

惟 R S V 亦 使 用 r 伸 出 J [ 赛 五 

Γ 移 ； [ 16־ 植 』 [ 結 州 ״־־ 
六 3 6 ] ; 與 r 搭 架 [ 帳 棚 ] [ 但

[ ־1------45 )

衍 生 詞

1354a 植 物 、 種 植 

((如 伯 十 四 6 ; 赛 五 7 
植 物 僅 見 於ע ‘ע 1354b %י

詩 一 四 四 12 
1354c 栽 植 、植 林 

( (如 結 卅 四 29 ; 賽 六 十 21

本 字 根 7 ^ /« ‘ 使 用 有 7 0 次 之 多 ，言 

及 之 處 大 多 在 ^6知 密 。以 賽 亞 與 耶 利 米 就 

用 了  3 0 次 。本 字 根 亦 見 於 烏 加 列 文 學 中。 

在 古 代 以 色 列 已 廣 行 農 事 ，無 怪 乎 聖 經 提 

大 多 爲 當 時 農 耕י到 了  1 0 0種 不 同 的 植 物 

社 會 的 經 濟 作 物 。由 於 栽 種 是 如 此 熟 悉 的 

活 動 ，因 此 聖 經 作 者 大 約 有 3 0 次 比 喩 地 使

用 字 根 710_ta‘。 

栽 植 ^ 萄 樹 與 葡 萄 園 是 最 常 論 及 的 

(創 九 20 ; 申 廿 6 ; 廿 八 3 0 ， 39 ; 詩 一 

0 七 3 7 ; 箴 卅 一 1 6 ; 傳 二 4 ; 赛 卅 

; 七 3 0 ，六 五 21 ; 耶 卅 一  5 ; 結 廿 八 26 
摩 五 11 ; 九 14 ; 彌 一  6 : 番 一  13 ) 。這 

些 經 文 中 許 多 也 強 調 栽 植 的 結 果 ：食 用、 

享 用 果 苡 ，暢 肷 其 酒 。托̂ 沾 ‘其 他 的 對 象 有 

樹 （利 十 九 23 ; 申 十 六 21 ) 、果 樹 （傅 

二 5 ) 、 橄 欖 樹 （ 申 六 1 1 ; 密 廿 

四 1 3 ) 、柳 樹 （創 廿 一  3 3 ) 、香 柏 樹 

一  4 ) 和 園 子 （耶 廿־(赛 四 四 14 ; 參 結 州 

28 )。許 多 在 此 言 及 之 處 ，並 下 述 י 九 5 
其 它 部 分 ，其 上 下 文 通 常 同 時 提 及 房 屋 或 

城 市 的 建 造 ，可 狺 出 農 業 是 以 色 列 的 一 般

生 活 方 式。

動 詞 71沿《‘和 其 衍 生 詞 常 用 以 隱 喩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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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_ ，以 色 列 偉 大 的 栽 植 者 （參 分 詞  

« ‘ ，耶 _ 1 1 7 ) 。舊 約 中 此 擬 人 法 的 描 ^  
首 見 於 創 二 8 ， 『神 在 東 方 的 伊 甸 立 了 一  

個 園 子 』 。祂 也 被 描 繪 成 栽 種 沈 香 木 （民  

廿 四 6 ) 與 黎 巴 嫩 的 香 柏 木 （詩 一 〇  

四  16 ) °
神 將 祂 的 百 姓 ，如 葡 萄 樹 帶 出 埃 及  

( 參 出 十 五 〗 י ( 7 祂 親 手 （詩 八 十 8 〔 Η 
8 〕 ）栽 種 （詩 八 十 1 5〔 Η  1 6 〕 ；參 詩 四  

四 2 〔 Η 3 〕 ）上 等 的 葡 萄 樹 （赛 五 2 ) 。 

苡 際 上 י 他 們 是 『神 所 喜 愛 的 植 物 』 （赛  

五 7 ) 。雖 然 盡 心 護 理 י 但 神 的 葡 萄 最 後  

竞 成 了 野 葡 萄 （耶 二 21 ) 。然 而 祂 仍 稱 他  

們 爲 Γ 我 種 的 栽 子 』 （赛 六 十 י ( 21 是  

『神 所 栽 的 』 （赛 六 一  3 ) 。然 而 能 被 如  

此 稱 呼 之 前 י 神 吿 訴 以 色 列 י 他 們 要 先 被  

拔 出 י 被 擄 離 開 這 地 ， 耶־״ 和 華 如 此 說  י
我 所 栽 植 的 י 我 必 拔 出 ；在 全 地 我 都 如 此  

行 j  ( 耶 四 五 4 ; 參 廿 四 6 ) 。但 這 並 非  

永 久 性 的 遷 移 · 因 神 在 大 衛 之 約 中 指 明 ：

「我 必 爲 我 民 以 色 列 選 定 一 個 地 方 י 栽 培  

他 們 ，使 他 們 住 在 自 己 的 地 方 ，不 再 被 搅  

擾 J ( 撒 下 七 10 ; 代 上 十 七 9 ) 。爾 後  י
神 藉 阿 摩 司 最 後 的 話 重 述 祂 的 應 許 ：「我  

要 將 他 們 栽 於 本 地 ，他 們 不 再 從 我 所 賜 給  

他 們 的 地 上 拔 出 來 J ( 摩 九 15 ; 參 耶 卅 一  

28 ; 卅 二  41 ) 。

神 不 僅 栽 種 （η ά /α ‘ ）以 色 列 ，祂 也 栽  

培 或 建 立 萬 國 （耶 一 、 0 ; 十 八 9 ) 、惡 人  

( 耶 十 二 2 ) 、諸 天 （赛 五 一 16 ) 、耳 朶  

( 詩 九 四 9 ) 並 重 建 荒 廢 之 地 （結 卅  

六  36 ) °
7^如 ״ 的 其 它 比 喩 用 法 有 ：支 搭 帳 棚  

( 但 ^ - 一 45 ) 和 釘 穩 釘 子 （傅 十 二 11 ) 。 

詩 人 求 神 祝 福 祂 的 子 民 ，說 ： 「我 們 的 兒  

子 從 幼 年 好 像 樹 栽 子 長 大 』 （詩 一 四  

四  12 ) °
傅 道 者 用 栽 種 的 比 喩 說 明 萬 物 都 有 定  

時 ：「生 有 時 ，死 有 時 ；栽 種 有 時 ，拔 出  

所 栽 種 的 也 有 時 』 （傅 三 2 ) 。這 段 經 文  

在 約 翰 甘 迺 迪 總 統 的 喪 禮 上 曾 誦 讀 過 。

M. R. W.

1355 叫 ） 掉 落 、 滴 下 、 滴  

落 、預 皆 、傳 達

衍 生 詞

1355a I 掉 落 僅 見

於 伯 州 六־ 27
1355b 叫 ； I I  没 藥 滴 ； 

灌 木 的 ‘ 脂 ，用 以 製 香 僅  

見 於 出 卅 34
1355c 滴 狀 物 ，

即 垂 飾

動 詞 字 根 η δ /α ρ 出 現 1 8 次 ，幾 乎 全  

在 舊 約 詩 體 經 文 ^ 。在 兩 篇 早 期 的 希 伯 來  

詩 篇 （士 五 ；詩 六 八 ）中 ，w S tep有 三 次 用  

於 雲 或 天 空 滴 下 雨 水 。在 ^ 波 拉 的 詩 歌  

中 ，雨 傾 盆 而 下 ，大 地 靈 動 ，由 於 耶 和 華  

在 祂 大 能 的 神 顯 之 中 ，顯 現 並 邁 步 橫 過 大  

地 ：『耶 和 華 阿 ，你 從 西 珥 出 來 ，由 以 東  

地 行 走 ，那 時 地 震 天 漏 ，雲 也 落 雨 j  ( 士  

五 4 ) 。是 耶 和 華 ，而 非 巴 力 ，眞 正 Γ 駕 

雲 而 行 』 （參 詩 六 八 4 〔 Η  5 〕 ） ，是 祂 使  

雨 水 滴 落 在 乾 旱 的 沙 漠 （參 詩 六 八 8 
〔Η 9 〕 ） ，唯 有 祂 配 得 以 色 列 的 讚 美 歌  

聲 〇

先 知 描 述 未 來 要 傾 注 在 神 選 民 身 上 的  

屬 地 祝 福 ，乃 是 重 返 故 土 。這 將 是 個 「大  

山 要 滴 下 甜 酒 j 的 時 刻 （珥 三 1 8〔 Η 4 : 
1 8〕 ；摩 九  13 ) 。

舊 約 的 智 慧 文 學 中 י 五 次 用 到 ηά/αρ 
。約 伯 描 繪 人 們 等 候 他 忠 吿 之 言 滴 在 & 們  

身 上 如 同 雨 露 （伯 廿 九 2 1 〜 2 3  ) 。雅 歌  

中 ，新 娘 的 嘴 唇 好 像 蜂 房 滴 蜜 （Ν Ε Β ，歌  

四 11 ) ，而 她 的 良 人 的 嘴 唇 如 百 合 花 且  

「滴 下 沒 藥 汁 j  ( 五 13 ) 。她 的 手 也 被 描  

述 成 「 滴 下 沒 藥 』 （ 五 5 ) 。 至 於 箴  

五 3 ，淫 婦 （即 外 女 或 放 蕩 的 女 人 ）的 嘴  

滴 下 蜂 蜜 ，明 顯 是 言 及 親 吻 或 引 誘 的 言  

語 。

在 先 知 文 學 中 ，η ά /α ρ有 時 指 向 百 姓 宣  

講 神 話 語 的 人 。 ז 預 言 』的 觀 念 （R S V 作  

Γ 宣 講 J ) 由 H ip h il字 幹 所 傅 達 י 字 面 意  

義 爲 ：『使 （話 語 ）滴 落 、 滴 下 、 湧 

流 j 。如 此 ，彌 二 1 1 中 分 詞 ( 
A V 作 先־״ 知 J ; R S V 作 ז 宣 講 者 7  ) 是  

先־״ ) 知 J 的 一 般 用 字 ）的 同 義 字 。

在 彌 二 赉 中 出 現 過 另 外 四 次 ，帶 有  

Γ 說 預 言 j 或 宣־״ 講 』 （6 和 1 1 節 ）的 意  

味 。然 而 在 此 經 文 上 下 文 中 ，本 動 詞 似 乎  

有 對 彌 迦 及 他 的 先 知 同 伴 蔑 視 的 一 絲 意  

味 י 帶 有 r 狂 言 J ( 參 Ν ΕΒ ) 或 Γ煩 瑣 之  

言 J 的 槪 念 。在 摩 七 1 6 中 η δ /α ρ 與 勋 詞  

^ 於 ，平 行 ，與 上 述 彌 迦 褥 的 ^ 文 意 味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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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י 似 乎 含 有 先 知 只 逛 與 說 些 無 意 義 的  

話 J ( 參 NEB ) י 和 神 的 百 姓 作 對 的 槪  

念 。神 曾 兩 次 吩 咐 以 西 結 要 向 南 方 （廿 46 
〔H 21 : 2 〕 ）與 聖 所 （廿 一  2 〔 H 7 〕 ）滴 

下 （R S V 作 「宣 講 j  ) 祂 的 信 息 ，攻 擊 他  

們 °
伯 卅 六 2 7 以 本 字 根 指 水 滴 י 似 乎 是  

的 衍 生 詞 。

垂 飾

在 士 八 2 6 與 赛 三 1 9 中 ，本 名 詞 用 於  

水 滴 狀 的 耳 環 （參 m ^ a / 似 ，阿 拉 伯 文 的 耳  

環 ） 。在 現 代 希 伯 來 义 中 η ό ρ ρ 則 用 於 成  

串 下 垂 的 葡 萄 י 。
參 考 會 目 ：D ah o o d，M ., in / / .ρρ י
G .־־ 13639 irdlestone, R. B., S yn o n ym s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E erdm ans， 1956， pp. 
239 — 40. G ordon , C yrus H ., U T  19: no. 
1763· G o rd o n ， C yrus H ·， U garitic L ite r  a- 
ture, Rome: Pontifical Bib. Institu te , 1949.

M . R■ W .

י 1356 ^ נ  ( n a t e r j 保 持 、 看 守 、 保 留  

〔1̂ 乂 作  be angry ( 耶 三  ( י 12 5 
或  keep his anger ( 詩 〇—־ 三  9 ) ; 
ASV 作  retain  ( 耶 三  5 ) 〕

衍 生 詞

1356a !מטרה (m a tta ra י (
9 א ר ט  (m a tfd r d ’J 目標

字 根 7^如7־ 常 用 於 農 事 的 文 脈 之 中  י
指 那 些 照 顧 1 ^看 守 葡 萄 園 的 人 （歌 一  6 ; 
八 11〜 1 2 ; 參 赛 五 1〜 7 中 對 照 顧 葡 萄 園  

的 描 寫 ） 。也 用 於 某 人 滿 懷 怒 氣 ，如 神  

「向 仇 敵 含 怒 j  ( 鴻 一  2 ) ，但 祂 也 應 許  

不 永 遠 懷 怒 （詩 一 〇 三 9 ; 耶 三  ; י 12 5
參 摩 一  11 ) 。利 十 九 י 18 耶 穌 將 其 視 之  

爲 舊 約 律 法 的 中 心 （參 太 十 九 19 ; 可 十 二  

31 ) : 以 色 列 人 Γ 不 可 怨 恨 （ηό/a r  ) 你 本  

國 的 子 民 ，卻 要 愛 人 如 己 j י 。

m attara m י  a tta ra 9 目 標 、污己號、

本 衍 生 字 ^ 時 意 爲 目 標 或 記 號 。約 伯  

在 苦 難 中 ，用 比 喩 的 方 式 陳 說 神 將 他 立 爲  

箭 靶 （伯 十 六 1 2 ) 。哀 歌 的 作 者 亦 有 同 樣  

的 情 緖 ，抱 怨 說 神 『張 弓 將 我 當 作 箭 靶  

( 哀 三 1 2 ) 。撒 上 廿 2 0 , 約 傘 單 說 ，

我 要 向 磐 石 旁 邊 射 三 箭 ，如 同 射 箭״ ־
¥G ( mattar& ) 一 樣  J。

在 耶 利 米 密 中 ^ 常 以 表 示 監

禁 的 庭 院 。位 於 西 底 家 的 宮 |^ > 3 的 護 衛 兵

院 （耶 卅 二 2 ) ，當 巴 比 倫 攻 搫 耶 路 撒 冷

時 ，顯 然 以 此 公 開 的 地 方 做 爲 暫 時 囚 禁 人

犯 之 監 （耶 卅 八 28 ; 卅 九 14 ) 。關 在 護

術 兵 院 時 ，耶 利 米 可 自 由 在 此 接 見 訪 客

(卅 二 8 ) ，並 處 理 家 中 庶 務 的 法 律 事 務

(卅 二 12 ) 。在 此 院 中 ，他 接 受 先 知 的 信

息 （卅 三 1 ; 卅 九 15 ) ，得 每 日 糙 食 的 配

額 （卅 七 2 1 ) ，同 時 被 陷 於 淤 泥 （卅

八 ό ) 〇 亦 見 於 尼 三 2 5 與 十• ·
二 3 9 。有 趣 的 是 ，五 經 中 並 無 使 用 監 禁 的 

刑 罰 ，他 們 在 曠 野 圾 沒 有 監 牢。

M . R . W.

1357 矽 句 遣 棄 、 放 棄 、 丢  

棄 、捨 棄 、抛 棄 、允 許 、延 展、 

伸 展 （其 他 的 翻 譯 有 ：A S V ，受 

苦 、 加 入 、 被 釋 放 ；R S V ， 止 

息 、放 棄 、停 止 、 鬆 懸 著 、抛  

使 休י 下 、 突 襲 ；A S V 與 RSV 
耕 、使 落 下 、作 罷 、拖 曳）

衍 生 詞

7^tishdJ  葡 萄 樹 的) זה^ טי 1357a נ
筻 子 （伸 ‘ 開）

在 舊 約 出 現 4 0 次 。大 約 半 數 

用 法 帶 '有 遺 棄 、拾 棄 的 槪 念 ，其 它 地 方 經 

常 意 爲 抛 棄 、遺 留 或 伸 展 、擴 張 。唯 有 創

卅 一  2 8 意 爲 允 許 （准 許）。

7ιόία5Λ常 用 於 神 離 棄 或 抛 褒 祂 的 子 民 

(士 六 ‘ 13 ; 撒 上 十 二 22 ; 王 上 八 57 ; 王 

下 廿 一 1 4 ; 詩 九 四 1 4 ; 寶 二 6 : 耶 

七 29 ; 十 二 7 ; 廿 三 3 3 ， 39 ) 。另 一 方 

; 的 對 象 也 會 是 神 （申 卅 二 面י 15

耶 十 ^  6 ) 、大 衛 （詩 廿 七 9 ) 或 埃 及 

(結 廿 九 5 ) 。本 字 亦 用 於 廢 棄 示 羅 的 帳 

縣 （詩 七 八 60 ) 與 離 棄 母 親 的 法 則 （箴 一

° ( 20 8 ;六 

人 可 因 休 耕 （出 廿 三 11 ) 或 放 棄 收 割 

作 物 （尼 十 3 1 [ 3 2 ] ) 而 麻 棄(■ ) 
土 地 。励 物 （驢 或 羊 ）從 乏 人 照 顧 ^ 度 而 

言 י 可 筠 爲 避 遣 棄 （撒 上 十 2 ; 十 七 20 
2 8)。食 物 的 丟 棄 是 被 倒 掉 （撒 上 十 

。(1 2 七 2 2 ) 或 樹 被 砍 斷 棄 掉 （結 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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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 種 丟 棄 、掉 落 、倒 下 的 語 葱 也 用 於 邦  

國 —— 如 埃 及 與 以 色 列 （結 卅 二 4 ; 摩 五 

一  31 ) 和 落 入 分 爭 之 设2^*־ )、鵪 鸫 （民

。( 況 （箴 十 七 14 
擴 張 、伸 展 之 意 用 於 戦 場 上 的 戦 士 的 

文 脈 中 （士 十 五 9 ; 撒 上 四 2 ; 卅 16 ; 撒 

22 );也 意 爲 伸 出 ，即 出 綃 的 劍 י 下 五 18 
或 描 述 葡 萄 樹 的 枝 子 向 外15 ) י (赛 廿 一

。(探 出 （赛 十 六 8
M. R. W.

” _ 見  1311c

n y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א 1358 ני
生 的 （肉 ，僅 見 於ע’々" א 1358a ן

(9 ώ + 二

見  1318b ב ני
河 心 見 1319b ד  ני

見  1302b ה ד ני
71?—叫 ） 見  1323c〉ס ח  ע

rwiW 見  1326a ו ד

尼 散 月 、一 月 （尼 1359 ו9ני
-二 1 ; 斯 三 7 ) 其 它 月 份 見 Λ5Λ

613b י desk 

見  1405a ץ צו ני

I 犁 開 、 開 墾 （ 何 ר 1360 ני
( 十 12 ; 耶 四 3

衍 生 詞

可 耕 的 、未 耕 的 ר 1360a ני
或 休 耕 之 地 （何 十 12 ; 耶 四

( 3 ;策 十 三 2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ר 1361 ני
織 布 機 的 機 ר 1361a מנו

軸 （如 撒 下 廿 一  19 = 代 上 

廿 5 ) 用 以 形 容 遒 矛

見 1333b ר ד

擊 打 、鞭 笞 僅 以 *1362 נכא
( N ip h a l出 現 一 次 （伯 卅 8

衍 生 詞

1362a 受 傷 的 谨 見

於 喪 十 六 7 
受 傷 的 （箴 十 ；̂1362 אb

( 五 13 ; 十 七 22 ; 十 八 14 
香 料 （創 卅 ת א כ 1362c ן

( 七 25 ; 四 三 11

秘 ，^  見  1362c~ ת ״ א כ 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ד כ 1363 נ
1363a  Ί  ( n e k e d ) 子 孫 、後 喬 

( (創 廿 一 23 ; 赛 十 四 22

打 擊 、 擊 打 、 毆 *1364 נקה
打 、 鞭 打 、 殘 殺 、 殺 害 未 用 

於 Q a l，主 要 用 於 H iphil

衍 生 詞

受 傷 的 （撒 ה ? 1364a ן
(下 四 4 ; 九 3 ; 賽 六 六 2 

1364b (71获 6 ~ 受 傷 的 （詩

(卅 五 1 5
跋 打 僅 見 於 ן כו 1364c נ

伯 十 二 5
段 打 、 探 !ה כ 1364d מ

測 、屠 殺

本 字 根 出 現 了  5 0 0 次 之 多 ，但 不 可 妄 

下 推 論 ，認 爲 由 於 71故 3 是 如 此 普 遍 的 舊 

約 字 根 ，整 個 社 會 便 充 滿 了 戰 爭 與 藜 力。 

有 時 還 很 頻 繁 ，是י交 戰 、流 血 確 實 發 生 

不 容 否 認 的 。然 而 ，動 詞 r 擊 打 』在 舊 約 

中 用 法 的 變 化 多 端 ，乃 是 合 適 的 證 據 ’據

此 可 獲 致 些 許 不 同 的 結 論。

動 詞 715紛 時 常 用 於 對 一 個 對 象 一 次 

非 致 命 性 的 毆 打 或 擊 打 。如 某 人 打 励 物， 

像 驢 （民 廿 二 2 3 ，2 5 ， 27 ) ; 打人的臉頰 

(詩 三 7 〔 H 8 〕 ；哀 三 3 0 ) 或 眼 睛 （出 

廿一  26 ) 。出埃及記中記載摩西的杖繫打 

，〔河 水 （七 1 7 ) 、塵 土 （八 1 6 〔 H 1 2 
1 7〔 H 1 3 〕）和 磐 石 （十 七 6 )  ° 這也可 

以 是 飛 行 物 體 的 目 標 ，諸如用機弦射出的 

石 頭 （撒 上 十 七 4 9 ) 、箭 （王 上 廿 

( 二 34  ) 或 矛 （撒 上 十 九 10 ; 參 廿 六 8 

的 目 標 。字 根 τ ι δ Μ 亦 可 意 指 Γ良 心 受 

擊 j  ( 參 撒 上 廿 四 5 〔 Η  6 〕，大衛因割下 

掃 羅 衣 襟 而 心 中 自 貴 ）；以 及 ，衆人在王

。(1 2 1 -一־面 前 拍 掌 （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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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紐 也 見 於 鞭 打 某 :物 的 經 文 。在 爭 鬥  

中 י 被 擊 打 的 是 人 （出 二 1 1 ， 13 ; 申 廿 五

1 1 ) 。尼 希 米 鞭 打 過 幾 個 與 外 邦 人 聯 姻 的  

猶 太 人 （尼 十 三 25 ) 。雅 歌 中 ，新 娘 在 城  

中 的 街 上 郡 找 良 人 時 י 迥 到 巡 邏 卷 守 的 人  

擊 打 （五 7 ) 。舊 約 律 法 中 ，顯 然 准 許 對  

一 些 述 逆 予 以 鞭 笞 （申 廿 五 2 〜 3  ; 參 林 後  

Η-一  24 ) 。然 而 先 知 耶 利 米 ，雖 然 無 辜 卻  

受 到 當 權 者 的 鞭 笞 （耶 廿 2 : 卅 七 15 ) 。 

如 此 受 苦 的 僕 人 也 任 人 擊 打 他 的 锊 （贫 五  

十 6 : 參 太 廿 六 67 ) 。箴 言 也 論 及 责 打 之  

1&要 י 爲 了 得 智 恝 與 管 敎 （箴 十 九 25 ; 廿  

三 13〜 1 4 ) 。 Γ 多 次 擊 打 j 的 槪 念 見 於 埃  

及 的 徑 災 י 冰 拉 擊 倒 所 有 在 田 間 之 物 （出 

九  25 ) 。

在 許 多 經 文 中 意 י 爲 殘 殺 、殺

害 、殺 死 （參 AV Γ 殘 殺 j ，約 9 0 次 ） 。 

用 於 殺 害 他 人 （出 廿 一  12 ; © 十 2 6 及 其  

它 ） ，或 爲 有 窓 （撒 下 二 23 ) 或 爲 無 意  

( 申 十 九 4 ) : 或 用 於 人 殺 死 獅 子 （撒 上  

十 七 3 5 ) : 或 用 於 獅 子 殺 死 人 （王 上  

廿 3 6 ) : 以 及 用 於 蟲 將 樹 木 咬 死 （傘 

四 7 ) 〇

另 一 大 群 的 經 文 以 攻 擊 和 / 或 摧 娩 的  

窓 味 使 用 本 字 根 י 其 對 象 爲 一 群 人 （創 卅  

二 8 [ 1 4 9 ] ，1 1 〔 Η 1 2 〕 ；害 八  21 ) 、 

一 幢 房 子 （摩 三 15 ) 、一 個 城 市 （扭  

十 2 8 及 其 它 ） 。

此 用 法 亦 包 含 在 戰 爭 中 被 殺 （

紐 ） 、倒 下 （ ) 或 受 傷 （ ) 的 應  

大 數 目 。故 當 基 甸 的 戰 役 中 ，提 及 有 120, 
0 0 0 人 「倒 下 』 （士 八 י ( 10 可 能 僅 意 爲  

那 些 在 行 勋 之 中 被 殺 、失 踪 、受 傷 之 人 ； 

因 而 只 剩 下 15 ,000的 珥 力 。在 亞 比 雅 對 抗  

耶 羅 波 安 的 戰 爭 中 亦 復 如 此 ， r 他 們 以 一  

場 極 大 的 殺 戮 （ ) 殺 害 （ M Aa ) 他  

們 ’ 在 那 獏 仆 倒 （《句^ / ) 受 傷 （纟 说 / ) 的  

有 500 ,000人 _ ! ( 代 下 十 三 י 17 參 R. L. 
H arris, M a n  —G o d ’s E tern a l C reation, 
M oody，1971，頁  155 — 5 6 .)  0

神 常 是 W i t a 的 施 行 者 י 道 是 具 有 獨  

特 神 學 遺 要 性 的 琪 苡 。神 以 眼 目 昏 迷 （王  

下 六 י ( 18 以 及 癒 疫 （申 廿 八 22 2 7  〜י 

2 8 ， 35 ) 來 擊 打 子 民 。祂 因 人 的 罪 施 行 審  

判 （王 上 十 四 15 ; 利 廿 六 24 ) ，甚 至 使  

人 死 亡 （撒 下 六 7 ) 。同 樣 地 ，大 自 然 也 在  

神 的 牮 管 下 ，是 祂 ，而 非 巴 力 ，擊 打 以 色  

列 的 葡 萄 樹 和 無 花 果 樹 （詩 一 〇 五 33 ) 。

m a M S 跋 打 、傷 害 、 災 块 、屠 殺 、擊 

敗 （R S V 尙 有 苦 惱 （申 廿 八 5 9 ， 61 ; 廿

、( 59 /\九  2 2 〔 Η  2 1 〕 ） 、疾 病 （申 廿 

〔( 以 及 災 難 （耶 十 九 8 ; 四 九 17 
maAAra在 落 約 所 出 現 的 4 8 次 中 ，有 

三 分 之 二 的 經 文 在 L X X 中 被 譯 爲 户 抑 泛 

(»πληγή I ) ，而 英 文 p 1a gU e 即 由 此 衍 生 〇 

本 字 使 用 時 有 四 種 意 義 上 的 主 要 細 微 

差 興 ：⑴ 字 面 意 義 在 责 打 或 鞭 打 時 所 受 

。( 的 ，殴 打 或 擊 打 （申 廿 五 3 ; 箴 廿 30 
根 據 舊 約 律 法 ，正 式 刑 罰 中 ，資 打 次 數 之 

上 限 是 4 0 下 （申 廿 五 3 ) 。然 而 在 會 堂 中 

胫 後 將 之 降 爲 贲 打 3 9 下 （ 參 林 後 十 

一  2 4 )  ’ 十 三 下 在 前 胸 ，廿 六 下 在 背 後 

(參 T D N T ，IV .頁 516 ) 。责 打 的 觀 念 亦 

用 以 比 喩 鸹 朮 之 耶 和 華 「殺 戮 米 甸 人 j

。( (參 费 十 26 
在 某 些 經 文 中 ， 譯 爲 傷 害，⑵  

如 亞 哈 王 之 死 。王 被 箭 射 中 而 致 死 ，希 伯 

來 史 杏 生 動 地 記 賊 ：血 從 傷 處 流 在 車 中 

(王 上 廿 二 35 · ·參 詩 六 四 7 〔 H 8 〕 ，因 

神 的 箭 而 有 的 傷 處 ） 。另 一 位 王 約 蘭 ，從 

; 敍 利 亞 人 處 受 到 戰 爭 的 創 傷 （王 下 八 29 
九 15 : 代 下 廿 二 6 ) 。先 知 時 常 象 徵 性 的 

使 用 創 傷 ，用 以 描 述 神 百 姓 之 光 景 ，由 於 

罪 孽 深 重 ，以 致 帶 來 敵 人 的 傷 害 （耶 

卅 1 4 ; 參 赛 一  5〜 6 ) 。雖 然 她 的 傷 勢 

12 ;參 ־『痛 苦 J ( 耶 十 19 : 十 四 17 ; 州 

甚 至 『無 法 醫 治 jי）鴻 三 1 9 中 的 亞 述 

但 神 必 定 在 祂 的9 ) י (耶 十 五 18 : 彌 一 

。( 曰 子 帶 來 醫 治 （费 卅 26 ; 耶 卅 17 
3)m a M S 也 翻 譯 爲 災 块 或 災 難 。在 舊) 

約 時 代 ，瘟 疫 似 乎 是 因 罪 而 致 的 一 種 傅 染 

病 。當 希 伯 來 人 出 了 埃 及 ，神 要 求 他 們 順 

服 ，否 則 ，神 嚴 嚴 地 蒈 戒 ：『我 就 要 按 你 

們 的 罪 加 七 倍 ，降 災 與 你 們 J ( 利 廿 

六 21 ) 。當 他 們 在 曠 野 狼 呑 虎 嚥 吃 著 鵪 

神 以 『非 常 重 的 災 殃 （ m d A a  ) J 擊 殺י奶 

一  33 ) 。道 個 災 病 可 能 是 嚴 重 的־ |-之 （民 

神 的 百 姓 面 臨 聖 戰י四 疾 。在 摩 押 平 原  

前 ，再 度 受 到 災 難 的 餐 誡 ，如 果 他 們 不 再 

敬 畏 神 的 名 ，將 迥 「至 大 至 長י遵 行 律 法 

，的 災 ，至 重 至 久 的 病 』 （ 申 廿 八 5 9 
61 )。在 出 埃 及 後 之 數 代 ，非 利 士 人 對 希 

伯 來 的 神 仍 然 印 象 深 刻 ，是 「從 前 在 曠 野 

用 各 樣 災 殃 魃 打 埃 及 人 J 的 神 （撒 上

° ( 四 8
WmafcArS也 意 爲 擊 敗 ，如 軍 隊 或 百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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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 擊 被 殺 （撒 上 四 10 ; 十 四 30 ) 。励 詞  

nSW ־1  襲 擊 J 常 常 與 連 用 形 成 一  

個 同 字 源 的 結 構 ，表 示 「大 大 地 殺 敗 J 或  

״ ־ 大 大 擊 殺 j  ( 參 逬 十 士 ; י 20 10 十  

一  33 ; 十 五 8 ; 撒 上 六 19 : 十 九 8 ; 廿  

三 5 ; 王 上 廿 2 1 及 其 它 ） 。

參 考 窨 目 ：ID B，III, pp. 821 —22״ H arris, 
R. L., M a n — G o d 9s E tern a l C reation , M oo 
-dy, 1971, pp. 15556 T .־־־  D N T , IV, pp. 
5 1 5 -1 9 -

M. R· W_

|ון3  見  1364c

ח 1365 כ 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65a +ח כ ן  ( n a k o a h ) ח  כ י נ
fndifcaW B D B 將 上 二 字 並

列 ， g 指 爲 「 在 前 的 J 字  

根 /7从 的 衍 生 詞

τιόίτδαΛ出 現 過 八 次 。主 要 用 作 形 容 3̂ 1 
( 直 的 、正 的 、平 坦 的 ）與 名 詞 （筆 直 、 

正 直 、正 確 之 事 物 ） 。以 下 大 部 分 經 文 的  

例 子 ，顯 示 主 要 強 調 在 行 動 中 的  

生 活 倫 理 品 質 ，包 ^ 個 人 與 民 族 道 德 兩 方  

面 〇

7 ^ 祕 0 在 一 個 例 子 中 作 副 詞 使 用 （赛

五 七 2 ) ，― 爲 素 行 正 直 。在 此 的 文 脈 中 י
義 人 得 以 平 安 （ ) 而 逝 ，因 爲 他 一

生 行 在 正 直 的 路 上 。數 段 經 文 將

作 形 容 詞 使 用 。撒 下 十 五 י 3 本 字 _
ז 好 J 字 連 用 ，言 及 一 項 法 律 案 件 。箴 八

9 論 及 智 慧 之 言 「對 於 明 白 知 識 的 便 爲 正

直 j ，並 不 「坶 曲 乖 僻 j  ( 參 8 節 ） 。

Γ 應 對 正 直 』的 乃 是 在 審 判 之 時 據 资 回 答

( 箴 廿 四 26 ) 。

其 它 經 文 將 作 名 詞 看 待 。赛

卅 1 0 ，本 字 用 於 真 實 的 ^ ，是 神 向 先 知 的

啓 示 ，與 其 他 假 先 知 所 見 虛 幻 的 琪 相 對 。

「正 直 的 地 j  ( ，e r q  ) 更 突 顯 了 惡

人 『行 琪 不 義 」 （¥ 廿 六 、〇 ) 。在 赛 五 九

1 4 中 ，本 字 用 作 『公 平 』 、 ״1 正 義 ^ 及

「眞 理 J 的 同 義 字 。阿 摩 司 這 位 社 # 正 義

的 先 知 ，痛 加 斥 责 那 些 在 撒 瑪 利 亞 不 道 徳

之 楚 ，說 他 們 不־״ 知 道 行 正 直 的 寧 J ( 三

10 ) 。ηδΑαΛ約 用 過 2 0 次 ，通 常 在 介 詞 或#
副 詞 片 語 中 ，意 爲 對 面 、對 立 ，並 且 不 同  

的 翻 譯 有 相 對 立 、在 … … 之 前 、面 對 等 。

M. R. W.

1366 ל5ן   狡 稍 的־ 、詭 詐 的 、不

誠 實 的 （如 瑪 一 14 ; 民 廿 五 18 )

衍 生 詞

1366a 1̂  « 获ל； ^ ) 詭 詐 、狡 猾 僅

見 於 民 廿 五 18 
1366b לי ?י  (k ilay י לי (  ?

不 诚 實 傜 見 於 赛 卅  

二 5 ，省 略 www

1367 ם  TieifceW 財) נכ 富 （參 軎 廿 二  8 ;
傅 六 2 )

1368 י*  כ נ  認 出 、 承 想 、 知

道 、 尊 崇 、 辨 想 （未 以 Q a l出
現 ）

衍 生 詞

1368a 不 幸 、大 災 搞

( 伯 卅 一  3 )
1368b 1ר ^ נ  外 來 者

1368c 1ןכלי־ 广/10*吻 外 來 、 陌

生

1368d | ר ? 視 נ 如 外 人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1368e 面 貌 （或

? ) 僅 見 於 赛 三 9 

1368 f 相 識 、朋 友

( 王 下 十 二 6 ， 8 )

字 根 帶 有 幾 種 不 同 的 意 義 （ BDB 
將 其 分 爲 兩 個 動 詞 ，K B 則 視 爲 一 字 ，即 本  

字 ） 。首 先 י 它 傅 達 了 爲 辨 認 某 物 而 檢 驗  

或 視 察 的 槪 念 。雅 各 請 拉 班 從 雅 各 的 財 物  

中 指 想 （憑 視 覺 辨 認 ）出 他 自 己 的 （創 卅  

一  32 ) 。其 他 類 似 的 個 人 物 品 ，如 約 瑟 的  

彩 衣 （創 卅 七 32 ) 、猶 大 的 印 、帶 子 和 杖  

( 創 卅 八 25 ) ，皆 用 以 辨 認 屬 何 人 所 有 ° 
動 詞 也 意 爲 專 注 或 注 意 （某 人 ） 。路  

得 對 自 己 是 個 外 邦 人 （ 卻 蘩 波 阿  

斯 顧 恤 （《A:r ) 而 訝 異 （得 二 10，19 ; 參  

撒 下 三 36 ) 。某 些 經 文 中 wAr帶 י 有 少 許  

懷 著 喜 悅 或 爲 著 益 處 關 注 某 人 的 意 味 ’如  

神 對 被 據 猶 大 的 眷 顧 （耶 廿 四 5 ) 。 ״ 看־  

人 的 情 面 』所 隱 伏 的 危 機 ，在 於 可 能 造 成  

偏 袒 。箴 廿 八 2 1 ，Γ湣 人 的 情 面 乃 爲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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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因 此 密 判 官 被 嚴 應 的 笹 吿 不 可 符 人  

外 貌 （，/At ) 做 判 決 （申 一 17 ; 十 六 19 ; 
箴 廿 四 23 ) 。

//紗 的 第 三 種 用 法 足 認 出 （先 前 已 知  

的 ）某 物 。人 可 以 藉 觀 察 （參 王 上 十  

八 7 ; 廿 י ( 41 有 時 丨 绝 僅 紐 荖 口 音 （撒 上  

廿 六 1 7 ) 而 認 出 菜 人 。雅 各 認 得 染 了 血 的  

彩 衣 是 屬 於 他 兒 子 約 瑟 的 （创 卅 七 33 ) 。 

猶 大 扔 得 （即 承 認 ）自 己 的 印 、帶 子 和  

杖 ，只 得 俯 首 認 罪 （創 卅 八 26 ) 。另 一 方  

面 י 黑 暗 會 使 人 想 不 出 別 人 （得 三 14 ) 。 

約 伯 蓬 頭 垢 面 · 使 他 的 安 慰 者 們 炫 不 出 來  

( 伯 二 12 ) 。年 邁 的 以 撒 因 著 雅 各 手 上 励  

物 的 毛 皮 ，以 致 無 法 辨 認 出 他 來 （创 廿 七  

23 ) 。特 別 必 須 注 意 在 创 四 二 7 的 以  

兩 種 相 反 的 意 思 出 現 ：約 瑟 知 道 （ ，A r ) ， 

即 認 得 他 的 哿 哥 ，但 『待 他 們 如 陌 生 人 j  
( wAr的 H ithpael ) ，即 「他 向 他 們 隱 藏  

身 分 』 （見 欣 ( II ״/ 。

字 根 /汝 〃 的 炫 知 含 義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用  

法 （含 有 尊 崇 或 認 可 之 意 ） 。父 親 要 以 賜  

雙 份 的 產 業 來 妨 長 子 （申 廿 一  17 ) 。利 未  

不 承 玆 自 己 的 弟 兄 י 即 否 認 他 （ 申 卅  

三 9 ) 。但 以 理 先 知 性 的 論 到 安 提 阿 哥  

說 ：「凡 承 边 他 的 ，他 必 將 榮 耀 加 於 他  

們 j  ( 但 ־1 ־־ 一  39 ) 。關 於 以 色 列 ，以 费 亞  

寫 道 ：「凡 © 見 他 們 的 י 必 炫 他 們 是 主 所  

賜 福 的 後 裔 』 （费 六 一  9 ) 。

« r々 在 幾 處 經 文 中 帶 有 分 别 或 瞭 解 的 槪  

念 。當 百 姓 看 見 安 放 被 擄 歸 回 後 聖 殿 的 根  

基 時 ，不 能 分 辨 是 歡 呼 的 聲 音 或 哭 號 的 聲  

音 （拉 三 13 ) 。在 異 象 中 ，靈 向 以 利 法 顯  

現 י 但 他 不 能 分 别 （即 分 辨 ）其 形 狀 （伯  

四  16 ) °
有 一 點 很 重 要 מ， 不־/:/ 像 如 而 ) ״ 見  

該 字 ）時 常 以 委 婉 的 用 法 用 於 性 交 的 行  

爲 י 它 在 茵 約 中 沒 有 性 交 的 用 法 。然 而 ， 

在 烏 加 列 文 則 י 有 『性 的 認 識 』的 意  

味 ，有 一 處 文 獻 提 到 ״ 新־ 郞 熱 情 地 與 新 婦  

並 臥 י 並 知 道 了 他 的 麥 j  ( K eret IV. 28; I 
ii 49 i #  G . R. D river, C anaanite  M y th s

頁  31，33 ， 156 ) 0

η έΛ ά Γ 夕卜̂

本 衍 生 詞 在 1 0 乂 通 常 翻 譯 爲 陌 生 或 陌  

生 人 ，而 R S V 則 爲 外 來 或 外 來 者 。它 用  

於 י 外 邦 神 （ 申 卅 二 12 : 詩 八 一  9 
〔Η 丨0 〕 ；瑪 二 1 1 及 其 它 ） 、外 邦 的 壇

代 下 十 四 3 〔 Η 2 〕 ） 、外 邦 （詩 一 三 七) 
4 )與 一 切 外 邦 的 事 物 （尼 十 三 30 ) 。常 

以 名 詞 ( /似《 - ) 71说 扣 外 人 （ 創 十

七 1 2 ， 27 : 出 十 二 4 3 及 其 它 ）和 

〜(«;/，卜）71从 如 外 邦 人 們 （撒 下 廿 二 4 5 
46 ;赛 五 六 6 ; 六 十 10 ) 出 現。

w o A r i外 來 、陌 生 、外邦 

時 常 作 名 詞 ，指 外 邦 人 、陌 生 人 。本 

字 出 現 超 過 4 0 次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用 法。 

L X X 主 要 以 ιάλλότρω ς I 來 翻 譯 w M ri。 

如 上 述 之 心 以 " ， 通 常 在 A V 中 被 譯 

爲 陌 生 或 陌 生 人 ，但 在 R S V 中 譯 爲 外 邦 

人 或 外 邦 。凡 弪 非 以 色 列 人 便 爲 外 邦 人  

(士 十 九 12 ; 王 上 八 4 1 及 其 它 ） 。本 字 

亦 用 於 外 邦 之 地 （出 二 22 ; 十 八 3 ) 與 外 

邦 （非 以 色 列 的 ）女 子 （王 上 十 一  1 ，8 及 

外 女』（)」י其 他 ） 。在 箴 言 中 

: 成 爲 與 有 名 詞 ，指 淫 婦 或 妓 女 （箴 二 16 

五 20 ; 六 2 4 及 其 它 ） 。有 時 noA K帶 有 

未 知 、不 熟 識 的 槪 念 （伯 十 九 15 ; 詩 六 九 

8〔H 9 〕 ） ，甚 至 亦 做 奇 特 或 驁 奇 之 用 

(赛 廿 八 21 ) 。 在 現 代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1〇知2 可 能 是 琪 指 外 邦 人 的 代 名 詞。

新、^ w־ aA :ar形 同 或 視 爲 夕 卜 人 、行 同 陌 

的 、誤 解 、僞 裝 、使 不 能 認 出  

雖 然 BDB ( 頁 648 — 49 ) 將 本 字 列 爲 

但 它 可 能 與 wA:rי出 自 名 詞 之 動 詞7/ יA:r II 
I 「知 道 、認 出 J 並 沒 有 分 別 。如 KB 

(6 1 7 頁 ）所 假 定 ，可 能 是 由 r 陌 生 、新 

奇 、出 衆 J 的 原 始 意 義 發 展 出 『認 知 、知

道 J 之 窓。

«/々*在 幾 處 經 文 中 ，帶 有 某 人 向 他 人 隱 

藏 自 己 的 © 苡 身 分 的 槪 念 。約 瑟 在 埃 及 對 

假 裝 不 認 識 他 們 （創 四י哥 哥 們 裝 作 生 人 

二 7 ) 。耶 羅 波 安 的 妻 子 僞 裝 自 己 ，向 先 

知 亞 希 雅 隱 藏 身 分 ，如 此 她 裝 作 别 的 婦 人 

(王 上 十 四 5 〜6 ，參 RSV ) 。蔵 廿 六 24 
說 ：「怨 恨 人 的 ，用 嘴 粉 飾 J ( 參 S co tt, 
戶/Ovre^y， in AB，頁 158 ) 。這 是 另 一 種 偽

裝 ，口 是 心 非。

字 根 w /tr亦 可 譯 做 誤 會 、表 達 鉗 誤、 

二 27 :’ Γ 惟 恐 仇 敵 惹 動 我，־如 申 州י谈 判 

只 怕 敵 人 鉼 看 』 （參 RSV )。 

本 動 詞 也 可 以 帶 有 毁 指 、使 不 能 緦  

出 、將 （某 地 ）着 爲 夕 卜 邦 或 世 俗 的 ，耶 利 

米 以 此 用 在 耶 路 撒 冷 欣 嫩 子 谷 時 （耶 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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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參 考 害 目  : B arabas，S” “ Foreigner，” in 
ΖΡΕΒ, II, p. 590. D river, G . R ., C anaanite  
M y th s  a n d  Legends, Edinburgh: T  & T 
C lark , 1956. T D N T , I， pp, 264—67· 
T H A T，I I，pp· 66—68·

M. R. W.

0~ רי?  的כ 見  1368c

ת 1369 כ נ  財 资 （王 下 廿  13 :
4 卅 九 2 ) 意 義 與 衍 生 詞 不 確 定

爲 נלה 1370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70a ה ל מנ  ( m i n l e h ) 獲 得 、 取

」得 僅 見 於 伯 十 五 29

מל 1371 爲 נ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3 7 1 a 咖 ？ 螞 蛾 僅 見

於 箴 六 6 ; 卅 35

מר 1372 爲 נ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72a 豹 （如 何 十 三

7 ; 哈一  8 )

見 ?；ם  1379a

ה9ן 1373  試 驗 、嘗 試 、·燈 明 、

試 探 、檢 驗 、印 撥 、試 驗 （其 它  

較 不 常 見 的 翻 譯 ：A S V ，冒 險 、証 

實 ；R S V ，做 試 驗 、 企 圖 、 冒 

險 、習 於 ：A S V 與 R S V ，進 行 考  

驗 ）

衍 生 詞

1373a 考 驗 、 拭

驗 、撥 明 也 用 於 地 名 （瑪  

撒 ） ，是 在 曠 野 中 因 水 而 起  

『試 探 J 之 地 （出 十 七 1〜 

7 )

n ^ a 在 大 部 分 經 文 文 脈 中 具 有 某 人 或  

某 物 藉 逆 境 或 苦 難 試 驗 而 證 明 其 品 質 的 槪  

念 。A V 與 A S V 經 常 翻 譯 成 拭 探 一 י 般 性  

的 意 義 爲 讼 明 、拭 驗 、使 之 受 試 驗 ，而 非  

現 在 英 文 中 「誘 惑 使 之 錯 誤 i 的 槪 念 。励  

詞 ηώ θδ在 舊 約 出 現 3 6 次 。

在 有 些 經 文 中 葱 指 當 试 去 作 某

珥 。用 於 企 圆 或 褡 試 說 可 能 會 冒 犯 聽 者 之 

言 （伯 四 2 ) ; 或 當 拭 把 腳 踏 地 （申 廿 八 

56 );用 於 拭 著 把 一 個 國 家 （以 色 列 ）從 

別 國 （埃 及 ）中 領 出 （申 四 34 ) 。其 他 經 

文 文 脈 中 ，n ^ a 用 於 試 用 各 種 柬 西 ，如 盔 

甲 和 武 器 （撒 上 十 七 3 9 ) 與 喜 樂 （傳

。( 23 二  1 ; 參 七 

然 而 ，最 大 部 分 出 現 的 經 文 是 指 個 人 

或 國 家 被 他 人 引 致 艱 難 或 考 驗 時 的 處 境。

，( 雖 然 舊 約 中 ，人 禁 止 試 探 神 （申 六 16 
瑪<־但 他 們 卻 如 此 行 。關 於 這 點 ，曠 野 的 

撒 （試 探 ） 』成 爲 可 鄙 之 琪 ，並 且 經 常 與 

试 探 以 文 字 遊 戲 的 方 式 一 起 出 現 （出 

7 ;申 六 16 ; 卅 三 8 ; 詩 九 י 十 七 2 
五 8 ， 9 ; 參 申 九 22 ) 。凡 在 曠 野 試 探 神 

〜的 人 · 都 不 得 見 迦 南 地 （民 十 四 2 2 
2 3)。以 色 列 的 詩 歌 中 也 反 映 出 這 種 違 逆 

的 心 態 （ 見 詩 七 八 1 8 ，4 1 ， 56 ; — Ο
六 Μ ) °

人 也 可 以 試 驗 其 他 的 人 。如י有 時  

此 ，示 巴 女 王 即 以 難 題 來 試 驗 所 羅 門 王 

(王 上 十 1 ; 代 下 九 1 ) ; 太 監 長 以 十 天 

的 素 菜 肷 食 來 試 驗 但 以 理 與 他 的 朋 友 （但 

1 4);有 時 假 先 知 是 人 信 心 的 考 驗 1י 2 一 

常 常י的 工 具 （申 十 三 3 〔 Η  4 〕 ） 。然 而 

試 驗 人 的 贲 任 乃 在 神 。神 藉 著 加 給 埃 及 人 

的 『 大 試 驗 J 將 以 色 列 拯 救 出 來 （ 申 

七 19 ; 廿 九 3 〔 Η 2 〕 ） ；但 祂 爾 後 又 藉 

著 迦 南 諸 族 來 試 驗 以 色 列 人 （士 二 22 ; 三 

1 ， 4 )。相 同 地 ，祂 對 亞 伯 拉 罕 （創 廿 二 

1 )與 希 西 家 （代 下 卅 二 31 ) 的 試 驗 都 是 

用 ηά^ 。然 而 神 如 此 的 試 驗 並 非 毫 無 意 

圖 ，乃 要 磨 煉 人 的 品 格 ，使 人 更 加 走 在 神 

的 道 上 （出 十 六 4  ; 申 八 2 ; 士 二 22 ; 代

。( 3〜下 卅 二 31 ; 詩 廿 六 1
·M· R· W

拉 開 或 撕 開 （如 箴 十 1374 ח5ן
( 五 25 ; 申 廿 八 63

衍 生 詞

1374a Πφξ? 輪 流 、交 替

義^״ 不 明 確

715喊 幻 見  1375b，1377a) ך סי נ

Πδθαλ;) I 倒 出 、倒 、獻 祭、) 1375 נסך
4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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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詞

1375a 奠 祭 、敬 神 的

酒 、銬 像

1375b נסיזי 敬 神 的 酒

( ^ 卅 二 38 ) 、銬 像 （但 十  

一  8 )
1375c ה ק ;?!? 敬 神 的

酒 、奠 祭 、炫 化 的 金 屬 、鑄  

像

字 根 ^ 人׳ 主 要 用 於 倒 出 奠 祭 或 敬 神 之  

酒 י 以 及 錡 造 金 屬 的 偶 像 。 本 字 根  

( 參 BDB ) 顯 示 應 與 /也 以 : 「 編 織 J 
和 『安 ( Ξ 、安 排 j 有 別 。意 爲 倒 出  

的 大 約 出 現 2 0 次 。

主 要 用 於 落 約 中 的 奠 祭 或 祭 神  

的 酒 。烫 祭 原 始 於 立 約 的 圆 體 ，爲 敬 拜 合  

宜 的 禮 儀 ，雖 然 也 有 可 能 是 異 敎 儀 式 影 饗  

的 誤 用 。

早 在 以 色 列 人 定 居 迦 南 前 ，迦 南 人 已  

有 向 他 們 的 神 祇 奠 祭 之 習 俗 。異 敎 徒 豐 富  

的 想 像 力 認 爲 神 祇 與 人 一 樣 ，有 酒 食 的 需  

求 。烏 加 列 文 字 根 《从 在 迦 南 文 學 中 亦 被  

証 赏 （見  G . R. D river, ΛΌ"/ζ5־
and L e g e n d s ,頁 157 ) 。有 一 例 爲 巴 力 ， 

迦 南 肥 沃 自 然 之 神 י 命 令 『倒 出 平 安 祭 在  

地 心 ，自 瓶 中 倒 出 蜜 在 田 心 j  ( Baal v.iii. 
31 — 32: in D river，頁 87 ) 。異 敎 之 奠 祭 影  

響 以 色 列 人 敬 拜 之 純 正 ，曾 爲 先 知 當 頭 棒  

喝 。他 們 嚴 贲 以 色 列 人 向 偶 像 澆 了 奠 祭 的  

敗 壞 行 爲 （赛 五 七 6 ; 參 六 五 1 1 ; 結  

廿 28 ) 。就 在 南 國 傾 敗 前 י 神 藉 耶 利 米 瞽  

吿 說 ：「向 別 神 澆 奠 （ ) ，惹 我 發  

怒 j  ( 耶 卅 二 29 ; 參 七 18 ; 十 九 13 ) 。 

甚 至 在 被 擄 後 ，逃 往 埃 及 的 猶 太 人 仍 然 舊  

惡 難 除 ，不 聽 耶 利 米 的 货 備 ，一 意 孤 行 ：

^ 我 們 定 要 成 就 我 們 口 中 所 出 的 一 切 話 ， 

向 天 后 燒 香 ，澆 奠 祭 י 按 著 我 們 …… 在 猶  

大 的 城 邑 中 和 耶 路 撒 冷 的 街 市 上 ，素 常 所  

行 的 一 樣 』 （耶 四 四 1 7 ; 參 四 四 18〜 

19 ， 25 ) °
雅 各 是 第 一 個 被 提 及 獻 奠 祭 的 人 （參  

創 卅 五 14 ) 。但 直 到 出 埃 及 後 ，才 連 立 奠  

祭 的 條 例 。按 照 規 定 ，奠 祭 乃 跟 著 與 燔  

祭 、素 祭 同 獻 （出 廿 九 40 ; 利 廿 三 13 ; 
民 十 五 1〜 1 0 ) 。一 隻 羊 羔 要 加 上 1 /4 欣  

的 酒 （民 十 五 5 ) ，公 山 羊 加 1 /3 欣 （十  

五 6 〜 7  ) ， 公 牛 加 1 / 2 欣 （ 十 五 8 〜

10 ) 。雖 然 亞 哈 斯 王 照 著 異 敎 的 樣 式 築 新  

塘 ，但 又 照 箸 五 經 的 指 示 在 獻 燔 祭 與 素 祭  

時 加 奠 祭 同 獻 （王 下 十 六 1〇〜1 6 ) 。

每 天 在 早 晚 獻 燔 祭 同 時 將 奠 祭 獻 給 神  

( 民 廿 八 7 〜 8  ) ，在 下 列 的 節 期 亦 然 ：安  

息 曰 （民 廿 八 9 ) 、月 朔 （民 廿 八 1 4 ) 、 

無 酵 節 （民 廿 八 2 4 ) 、初 熟 節 （利 廿  

三 13 ; 民 廿 八 31 ) 、 吹 角 節 （ 民 廿  

九 6 ) 、聰 罪 日 （民 廿 九 1 1 ) 與 住 棚 節  

( 民 廿 九 丨 2 〜 3 9  ) 。此 外 ， 也 是 傘  

細 耳 人 結 束 誓 願 時 的 宗 敎 禮 儀 中 之 一 項  

( 民 六 1 5 ， 17 ) 。在 兩 約 中 的 作 品 傅 道 經  

中 有 淸 楚 的 描 述 ，論 及 大 祭 司 每 日 在 聖 殿  

的 禮 儀 ：『他 舉 起 奠 祭 之 杯 ，倒 出 葡 萄  

汁 ， 將 其 香 氣 倒 在 祭 埴 的 腳 （ 

lias—— 甚 座 ） ，獻 給 至 髙 者 ，萬 有 之 王 j 
( 便 西 拉 智 訓 五 十 丨 5 ) 。但 有 些 經 文 顯 示  

奠 祭 是 澆 在 壇 上 ，可 能 在 祭 物 上 （參 創 卅  

五 14—— 在 柱 子 上 ；出 卅 9 並 非 在 香 埴  

上 ） °
用 於 奠 祭 的 液 體 通 常 是 酒 （ ，出 

廿 九 40 ; 民 十 五 5 1 0 י 7 י  及 其 它 ） 。或  

其 他 發 酵 的 飲 品 （ ，民 廿 八 7 ) 。至  

少 有 一 次 用 水 來 「澆 奠 在 神 面 前 』 （撒 下  

廿 三 1 6 ; 代 上 十 一  1 8 ) 。 ״ 萬־ 萬 的 油  

河 』 （彌 六 7 ) ，源 自 祭 司 的 禮 儀 與 燔 祭 的  

文 脈 ，或 也 可 能 是 用 油 作 爲 「澆奠  

的 血 j  ( 詩 十 六 4 ) 是 異 敎 的 儀 式 ，爲 舊  

約 所 不 容 。

在 耶 穌 的 時 代 ，根 據 舊 約 律 法 י 爲 期  

一 週 的 住 棚 節 中 ，每 天 需 獻 上 奠 祭 （參 民  

廿 九 12ff. ) 。祭 司 要 在 金 瓶 中 灌 滿 西 羅 亞  

的 池 水 י 而 後 隨 著 祭 司 莊 嚴 的 列 隊 遊 行 走  

到 聖 殿 י 並 將 水 倒 在 祭 壞 （ 參 W. 
H endriksen, N T  C om m entary  « G ospel 

0  I I，頁  21 — 26 ) 。就 是

在 這 樣 的 赀 景 之 下 י 耶 穌 在 節 期 的 最 後 一  

天 5£吿 ：『人 若 渴 了 ，可 以 到 我 這 褒 來  

喝 J ( 約 七 37 ) 。

在 新 約 ，保 羅 引 用 舊 約 奠 祭 的 意 象 於  

( 緋 二 1 7 ; 提 後 四 6 ) 。這 兩  

處 經 文 ，皆 寫 於 保 羅 被 囚 之 時 ，字 面 上 是  

Γ 我 爲 蕋 督 被 澆 奠 （如 同 奠 祭 ） · 1 ，如 同  

酒 倒 在 壇 上 ，所 以 ，使 徒 乃 以 喜 樂 之 心 ’ 
預 備 流 血 殉 道 。

字 根 的 第 二 種 用 法 （較 少 ）是 倒  

出 或 錡 造 偶 像 。然 而 衍 生 詞 幾 乎 全  

譯 爲 奠 祭 （6 0 次 ） ，衍 生 詞 —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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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ןסזי 1376 a sa k )  II

帶 葙 钵 像 的 葸 義 （2 5 次 ） 。這 種 偶 像 是 將  

熔 化 的 金 屬 倒 在 楔 子 斑 或 裰 蓋 於 其 上 （资  

四 十 18〜 2 0 ) 。偶 像 乃 用 金 子 銷 造 （赛 卅  

י ( 22 最 顯 著 之 例 有 亞 倫 的 金 牛 梢 （出 卅  

二 4  8 (י  與 耶 羅 波 安 在 但 和 伯 特 利 所 立 的  

金 牛 犢 （王 上 十 四 9 ) 。另 外 也 有 用 銀 鑄  

成 的 偶 像 （參 烏 加 列 文 《从 『銀 匠 j ， 

U T  19: 1253 ) ，還 有 銅 與 鐵 製 的 。律 法  

( 出 卅 四 丨 7 ; 利 十 九 4 ; 申 廿 七 15 ) 與  

先 知 （资 四 一  29 ; 四 二 17 ; 四 四 丨 0 ; 耶  

十 丨 4 : 五 一  17 ‘· 何 十 三 2 ; 哈 二 18 ) 均  

嚴 厲 指 摘 對 金 屬 鑄 造 的 偶 像 的 敬 拜 。 

參 考 拉 目 ：D river, G. R·， Λ/)"/2λ· 
and Legends、 Edinburgh: C lark , 1956.
T D N T，V II，pp· 528—536· W o u d stra，S·， 

“ M olten Im age ，” ZPEB , IV， p. 270· 
W right, G . E ·， Biblicc2 l A rchaeology\ 
W estm inster，1957，pp· 107 — 20-

M . R■ W·

II 編 ןסזו 1376 織 （费 廿 五  7 ;
卅 1 )

衍 生 詞

1376a 紡 織 品 、

布 匹 （ 赛 廿 五 7 ; 廿  

八 20 ; 卅 1 )
1376b ΓΐΜΡ 在 織 布 機

上 未 完 成 的 布 匹 （ 士 十  

六 1 3 〜 1 4  )

1377 1 1 1 安נסך  設 、安 置 （詩

二 6 ; 蔵 八 23 )

衍 生 詞

1377a ך סי 王 נ 子 （如 咨

十 三 21 ; 結 卅 二 30 )

1378 1 生נסם  病 僅 見 於 赉 十

値 נסם 11* 1379 以  H ithpoel 出

現 於 詩 六 十 6 ־1 張 開 _!與 亞 九 16 
「高 舉 _ !，兩 處 意 義 均 不 確 定

衍 生 詞

1379a 17155) ם־；ן  ) 信 號 竿 、旗 幟 、

標 旗 、族 旗 、標 記 、帆

在 衍 約 一 般 意 爲 觅 新 粢 合 的 地 點  י
或 爲 了 集 體 行 励 ，或 宣 吿 逭 大 消 息 而 召 聚  

群 衆 用 的 旗 幟 。通 常 放 在 高 處 或 在 營 地 或  

社 區 顯 明 之 地 。信 號 竿 子 י 有 時 附 帶 著 旗  

_ ，用 以 舉 起 作 爲 注 目 之 焦 點 或 希 望 的 對  

象 。 本 字 出 現 2 丨 次 。 然 而 ，在 出 十  

七 1 5， 「耶 和 華 尼 西 』一 詞 並 未 翻 出 。

百 姓 園 繞 7 ^ 5 集 合 ，可 有 不 同 的 目  

的 י 其 中 煅 道 要 的 就 是 聚 集 成 伍 打 仗 。先  

知 文 件 特 別 強 調 旗 幟 的 這 種 用 法 。赛 五 26 
中 ，描 繪 神 在 萵 民 中 豎 立 大 旗 ，吿 知 亞 述  

戦 士 染 合 對 抗 有 罪 的 以 色 列 人 。號 角 時 常  

作 爲 戰 鬥 的 號 角 ，將 勇 士 召 聚 在 周  

圍 。耶 利 米 說 ：Γ 在 境 內 豎 立 大 旗 ，在 各  

國 中 吹 角 ，使 列 國 預 備 攻 擊 』 （五 一 27 : 
亦 參 四 21 ; 费 十 八 3 ) 。旗 幟 通 常 在 山 上  

或 其 他 髙 地 舉 起 （赛 十 三 2 “ ·十 八 3 ; 卅  

丨7 ) 。在 那 裡 可 以 公 開 的 報 吿 （耶 五  

十 2 י ( 戰 士 在 驚 恐 中 丟 棄 旗 子 （赛 卅 一

9 י ( 意 即 戰 敗 。向 某 一 城 豎 立 大 旗 י 乃 表  

示 在 攻 擊 前 預 先 蒈 吿 當 地 居 民 ，「逃 離 以  

策 安 全 』 （參 耶 四 6 ) 。

在 兩 處 經 文 中 帶 有 帆 的 意 味 。在 赛  

i+fH. 23 ( #  M ishna, B aba B athra  5a  י ( 
先 知 以 錫 安 爲 船 ， 你־״ 的 繩 索 鬆 開 ，不 能  

栽 穩 桅 杆 י 也 不 能 揚 起 蓬 （ n is  ) 來 J 。在  

結 廿 七 7 ，推 羅 乃 被 喩 爲 堅 固 的 船 ，它 的  

帆 （以 埃 及 繡 花 亞 麻 布 作 成 ）作 爲 它 的 大  

旗 （ ) ，可 能 該 城 的 徽 誌 就 繡 在 帆 上 。

( V I，頁  1335 ) 指 出  

在 墓 中 的 壁 蛊 上 發 現 猶 太 船 隻 上 都 有 標  

記 。此 外 י 他 爾 根 也 論 及 絲 製 的 彩 色 旗  

幟 〇

先 知 也 以 71&用 於 歸 回 錫 安 的 經 文 。 

大 旗 舉 起 茁 國 之 上 （赛 六 二 1 0 ) ，而 他 們  

將 錫 安 的 衆 兒 女 帶 回 錫 安 （赛 四 九 22 ) 。

卓 越 的 Γ 基 督 論 j 先 知 —— 以 费 亞 ， 

將 擬 人 化 是 不 足 爲 奇 的 ，他 說 ’『到  

那 曰 ，耶 西 的 根 立 作 萵 民 的 大 旗 ，外 邦 必  

尋 找 他 』 （十 一  1 0 ; 參 十 一 1 2 ) 。所  

以 ，以 色 列 的 彌 赛 亞 王 將 被 髙 舉 （參 約 三  

14 ; 腓 二 9 ) ，葆 人 必 聚 集 圍 繞 祂 。

五 經 中 出 י 現 四 次 。打 敗 亞 瑪 力 人  

後 （出 十 七 15 ) ，糜 西 築 壚 紀 念 勝 利 。由 

於 深 知 神 是 以 色 列 所 聚 粢 圍 繞 的 旌 旗 ，故  

稱 此 壇 爲 Γ 耶 和 華 尼 西 』 （耶 和 華 是 我 旌  

旗 ） 。而 後 在 曠 野 י 縻 西 在 民 中 舉 起 竿  

( ) 上 的 銅 蛇 （民 廿 一  8 〜 9  ) 。此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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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8 0 ע  ס נ  ( n a s a f )  I

治 與 生 命 的 集 中 點 י 成 了 更 大 救 恩 適 切 的  

釘 物 敎 材 （參 約 三 14〜 1 5 ) 。在 民 數 記  

中 也 י 用 在 記 號 或 笹 吿 （ 民 廿  

六  10 ) °
參 考 魯 百 ·· Encyclopedia Judaica , VH，

Y ork: M acm illan, 1971, pp. 133438 .־־־ 
Vaux, R oland R. de, A I pp. 227, 251. 
ZPEB, I, pp. 4 6 1 -6 3 . Y adin, Yigael, The  
A rt o f  W arfare in B iblical Lands^ 2 vols., 
M cG raw -H ill, 1963.

M . R . W .

1380  I 拔 出 、 遷 移 、前

往 、 出 發 、離 開 、旅 行 （主 要 用  

Q a l，A S V 較 喜 用 旅 行 ：R S V 也 使  

用 拔 起 、移 動 、移 居 ）

衍 生 詞

1380a 拔 起 、拆 帳

幕

1380b 擊 碎 、開 採

( 石 頭 ）

本 字 根 意 爲 拔 出 營 釘 （橛 子 ） ，意 即  

拆 帳 苺 （參 赛 卅 三 20 ; 亦 見 士 十 六 3 中 ， 

參 孫 從 地 下 「拔 起 』兩 根 門 柱 ） ；引 申 爲  

出 發 或 旅 行 的 意 義 י 這 是 該 常 用 動 詞 通 常  

的 意 義 。烏 加 列 文 獻 中 亦 証 苡 了 本 字 根  

( 參  U T  19 ·· no· 1254 ; A isW U S no. 1803 
herausreisen  r  [RJmJiSfr J ) °

動 詞 71如： 與 其 衍 生 詞 出 現 約 160 
次 。而 百 分 之 八 十 出 現 在 摩 西 五 經 ，單 單  

民 數 記 中 就 將 近 1 0 0次 。在 考 虛 到  

的 動 詞 槪 念 的 本 質 時 ，正 屬 早 期 希 伯 來 人  

的 歷 史 生 活 背 讶 。在 征 服 迦 南 前 ，他 們 主  

要 是 半 遊 牧 、四 處 巡 迴 流 浪 ，並 以 帳 棚 爲  

居 的 民 族 。如 同 沙 漠 的 旅 行 者 ，他 們 在 早  

餞 拔 起 營 柱 ，摺 起 帳 棚 ，與 牛 群 羊 群 出 發  

到 旅 程 的 下 一 站 。如 此 ，對 漂 流 的 希 伯 來  

人 而 言 ，拔 起 或 拆 帳 幕 的 槪 念 （參 民 十 2 
中 的 m a w W ) 帶 來 更 普 遍 的 意 義 就 是 出 發  

( 民 十 6 ) 。從 道 方 面 的 考 ® ，在 民 卅 三  

車 中 所 記 以 色 列 人 自 埃 及 到 迦 南 邊 界 的 旅  

程 中 ，有 4 3 次 710^1‘ 翻 譯 成 出 發 （中 文  

和 合 本 爲 起 行 ） 。

在 舊 約 時 代 ，出 發 常 指 旅 行 並 前 往 某  

地 。故 而 有 『起 行 並 前 往 』逭 種 二 詞 一 義  

( ) 的 表 達 （申 一■ 7 ; 二  2 4 ，中

文 和 合 本 分 別 爲 起 行 與 起 來 前 往 ） 。族 長  

雅 各 起 行 到 迦 南 （ 參 創 卅 五 1 6 ; 四 

六 1 ) 。以 色 列 人 從 以 琳 起 行 到 汛 的 曠 野  

( 出 十 六 1 ) 。從 利 非 訂 起 行 到 西 乃 （出 

十 九 2 ) 。四 十 年 後 ， Γ 百 姓 離 開 帳 棚 ， 

要 過 約 但 河 J ( 窗 三 14 ) 。有 時 ‘也  

偏 茁 出 發 一 詞 中 往 前 去 或 前 進 的 輕 微 葱  

味 。當 以 色 列 逃 離 埃 及 ，爲 紅 海 所 阻 י 神  

吿 訴 糜 西 ，吩 咐 以 色 列 人 往 前 走 （出 十 四  

15 ) 。後 來 ，以 色 列 人 被 敎 導 ，只 有 在 雲  

彩 從 帳 稀 收 上 去 ，才 起 程 往 前 （ ）

( 出 四 十 3 6 〜 3 7  ) 。百 姓 並 非 71鈿《‘惟 一  

的 主 詞 ，其 它 的 祺 物 說 到 起 行 的 ，還 有 支  

派 的 麻 （民 十 1 8 ，2 2 ， 25 ) 、約 櫃 （民 十  

35 ) 、舍 嵇 （民 一  51 ) 、集 會 之 帳 铄 （民  

二  17 ) °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 ‘ 意 爲 離 開 、離 去  

或 回 去 。用 於 某 人 往 郯 近 的 城 去 （創 卅 七  

1 7 ) ; 某 王 離 開 他 的 城 去 攻 打 別 城 （王 下  

十 九 8 ) 。西 牮 基 立 見 自 己 的 眾 隊 爲 神 踉  

所 滅 י 便 「拔 營 回 去 י 住 在 尼 尼 微 j ，即  

自 耶 路 撒 冷 撤 退 （王 下 十 九 36 ) 。同 樣  י
約 蘭 王 和 他 的 軍 隊 撤 退 י 即 從 攻 打 摩 押 王  

退 卻 回 到 自 己 本 國 （ 王 下 三 2 7 ) 。 

將 /。如 ‘ 翻 譯 成 『收 帳 棚 』 （ ΝΕΒ ) 在 本  

句 中 似 乎 有 問 題 。

w h a  ‘ 也 用 於 逐 站 旅 行 。以 色 列 人 前 往  

西 乃 是 『按 著 站 口 從 汛 的 曠 野 往 前 行 J 
( ‘ 的 複 數 ，出 十 七 1 ) ，然 後 又  

『按 站 往 前 行 ，離 開 西 乃 的 曠 野 J ( 民 十  

12 ) 。摩 西 根 據 『起 行 的 各 站 口  J 記 下 以  

色 列 人 逐 步 的 路 程 （民 卅 三 1〜2 ) 。在 創  

十 二 9 中 ，7^犯 ‘ 亦 帶 有 相 同 的 意 味 ，即  

一 處 接 一 處 停 留 並 逐 漸 遯 移 ，在 此 亞 伯 蘭  

離 開 哈 蘭 י 『漸 漸 遷 往 南 地 J ( 參 創  一^}־־

י 2 在 此 遵 移 是 的 適 當 翻 譯 ）。 

亦 用 於 牧 人 同 他 們 的 羊 群 一 地 接 一 地 的 漂  

流 （耶 卅 一  24 ) 。

7ιά«α 4的 H ip h i l字 幹 有 時 意 爲 使 起 行  

或 使 出 發 。 领־״ 以 色 列 人 過 紅 海 的 · I是 摩  

西 （出 十 五 22 ; 參 LX X  ) ; 而 『领 東 風  

起 在 天 空 J 的 則 是 神 （詩 七 八 26 ; 參 出 十  

四 21 ) ，祂 也 「領 出 自 己 的 民 如 羊 י 在 曠  

野 引 他 們 如 羊 群 J ( 詩 七 八 52 ) 。 Hiphil 
也 有 （將 某 物 ）移 動 或 移 開 本 處 的 細 微 意  

味 。倒 滿 了 的 器 皿 要 放 在 一 邊 （王 下  

四 4 ) 。人 的 指 望 如 樹 拔 出 י 即 挪 去 （伯  

十 九 1 0 ) 。當 石 頭 被 開 採 出 ，它 們 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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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 )  π) ע ס 1 נ 3 8 1

Γ 自 本 處 移 開 j  ( 參 王 上 五 1 7〔 Η 3 1 〕 ； 

傅 十 9 ) 。故 其 衍 生 詞 ׳ 意 爲 『擊 碎  

( 石 頭 ） J 或 開 採 （王 上 六 7 ) 。

M . R . W .

1381 1 1 爲נסע ע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81a J  發 射 之 武

器 、鑛 僅 見 於 伯 四 一  18

s5laq 的一 (ηά8ας) נסלו 型 見 י   1511

尼 נסר־זי 1382 斯 洛 西 傘 蕋 立 所

^ 的 亞 述 神 祇

聖 經 中 有 兩 次 提 到 尼 斯 洛 ：王 下 十 九  

37 ; 赛 卅 七 3 8 。這 兩 處 平 行 的 經 文 是 論 及  

西 牮 基 立 自 耶 路 撒 冷 班 師 回 朝 後 י 在 尼 斯  

洛 廟 中 叩 拜 時 爲 兒 子 所 殺 （亦 見 A N E T  י 
頁  288 ) 。

長 久 以 來 ， 之 名 的 正 確 身 份 始  

終 成 謎 。在 古 代 亞 述 一 巴 比 倫 文 獻 中 未 見  

其 名 。L X X 中 有 多 種 拼 法 （《EW rac/z、
〉 ，但 對 趙 淸 該 問 題 並 無

助 益 。

可 能 源 於 其 他 神 祇 之 名 的 訛  

誤 。西 拿 基 立 確 货 被 殺 的 地 點 並 沒 有 淸 楚  

交 待 י 其 中 一 個 可 能 性 爲 A s s u r城  י

貝丨』 从־71£57 的 拼 法 即 衍 生 自 亞 述 神 祇 As- 
hur °

然 而 ，尼 斯 洛 更 可 能 像 是 M a r d u k 或  

N u s k u 的 訛 誤 。雖 然 M a r d u k 是 巴 比 倫 的  

神 祇 ，拿 波 尼 度 碑 文 上 說 ：西 傘 基 立 引 導  

「M a r d u k 離 開 ， 並 帶 他 進 A shur J 
( A N E T ，頁 309 ) 。所 以 西 傘 菡 立 可 能  

在 自 己 領 土 內 的 M a rd u k 廟 中 被 刺 殺 。

尼 斯 洛 也 可 能 是 N u s k u 的 誤 拼 ，他 是  

巴 比 倫 的 火 神 名 ，見 於 亞 述 碑 文 （見 John  
G ray，I & II 尺/«供 , 頁  694, 95 ) 和  ID B ， 

III，頁  554 °
M . R . W .

3”4  ·0 ת  רי עו ^נ 見  1389e
ם רי עו 見 נ  1389d
；נים ? 見  1384b，1385a

栅 $על 1383 櫊 、門 閂 、鎖

( 如 撒 下 十 三 18 ·· 士 三 23 )

衍 生 詞

1383a 0 αעל3  涼 鞋 、鞋 子  

( 如 創 十 四 23 ; 申 廿 五 10 )
1383b על 穿 ן 上 鞋 （結

十 六 1 0 ; 代 下 廿 八 1 5 ) 出 

自 名 詞 之 動 詞

1383c ונעול? 門閂

( 歌 五 5 ; 尼 三 8 )
1383d 門 閂 （ 申

卅 三 2 5 )

1384 ) נקם·  w S I m j  I 喜 悦 、甜 蜜 、·愉 

快 、美麗

衍 生 詞

1384a 0 0 ^ם  喜נ 悦 、美 麗  

、仁 慈 、喜 愛

1384b ם 喜 נעי 悦 的 、

甜 蜜 的 、可 愛 的 、愉 快 的

1384c מו 喜 נןן 悦

( 赛 十 七 1 0 )
1384d QVpqip (m a n  *amrnim) 

精 緻 、高 雅 （詩 一 四 一  4 )

本 字 根 與 其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28 

次 。在 烏 加 列 文 獻 中 י 本 字 根 也 被 証 贸 ， 

一 般 意 爲 『好 的 』 。名 詞 翻 譯 爲 『好 、魅  

力 、可 愛  J ( 見  U T  19: no. 1256 ) 。

本 字 根 用 來 描 述 的 人 物 有 掃 羅 與 約 拿  

單 （撒 下 一  23 ) 、大 衛 （以 色 列 的 美 歌  

者 ，撒 下 廿 三 1 ) 以 及 他 與 約 拿 單 的 友 誼  

( 撒 下 一  26 ) 。也 用 以 形 容 一 對 戀 人 身 體  

之 美 （歌 一  16 ; 七 6 〔 H 7 〕 ） י 埃 及 國  

( 結 卅 二 1 9 ) 與 以 薩 迦 在 迦 南 地 的 產 業  

( 創 四 九 15 ) 。

舊 約 也 用 7 ^ 1 / / 1 和 其 衍 生 詞 來 形 容  

許 多 具 體 的 東 西 ，如 餅 的 味 道 （ 箴  

九 17 ) 、地 的 產 業 （詩 十 六 6 ) 與 豎 琴 之  

音 （詩 八 一 2 〔 Η  3 〕 ） 。在 亞 一- ־1  7 ， 10 
中 ιδ # ( A/ י V 『榮 美 J ; R S V 作 「恩

典 』 ）是 杖 之 名 （榮 美 與 聯 索 二 杖 之

° ( ״—
其 他 經 文 文 脈 中 י 本 字 根 用 以 描 述 言  

語 （詩 一 四 一  6 ; 箴 十 五 26 ; 十 六 24 ; 
廿 三 8 ) 、知 識 （箴 二 10 ; 廿 二 18 ) 、 

幸 運 或 財 富 （伯 卅 六 11 ; 詩 十 六 11 ; 箴  

廿 四 4 ) 、人 的 相 處 之 道 （詩 一 三 三 1 ) 
與 智 隸 （濉 三 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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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 נער 1389  i n

値 得 特 別 留 意 那 些 以 本 字 根 描 述 神 與  

祂 的 名 的 經 文 段 落 。詩 一 三 五 3 宣 吿  י
「要 歌 頌 祂 的 名 י 因 爲 逭 足 美 好 的 （

( ד/77 見 AV ; 參 RSV Γ 向 祂 的 名 歌 唱 ， 

因 爲 祂 是 滿 有 恩 典 的 』 ） 』 。亦 見 詩 一 四  

七 1 〔 Η 2 〕 。注 意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m /- 
意 爲 『 喜 悅 』 * 其 衍 生 名 詞 m·- 

‘仍 如 仍 意 爲 『恩 典 、毐 愛 』 。詩 篇 （廿 七  

4 : 九 十 17 ) 也 論 及 神 的 榮 美 （ W  ; 參 

A S V 與 R S V ־1 悅 納 J ) 。有 意 義 的 足  י
迦 南 神 話 的 資 料 中 י 發 現 以 本 字 爲 以 色 列  

神 的 別 號 。同 樣 地 י 在 烏 加 列 文 獻 中 י 亦  

用 本 字 根 /; 來 描 述 其 兩 位 主 要 神  

紙  A nath  與  Baal 的 可 愛 （參  D ah o o d ， in 
AB， Ara/mj， vol. I， 頁  167; vol. I I， 頁  

327 ) ·
M. R. W.

) נעם 1385 ^ ^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85a נז^ים 歌 唱 、甜 美

的 聲 音 、音 樂 （詩 八 一  3 )

見  1384c

爲 נעץ 1386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86a נ;ןצוץ 有 刺 的

灌 木 （赛 七 19 ; 五 五 13 )

ץ ^צו 見 נ  1386a

1387 ”ר   I 吼 叫 僅 見 於 赛 五

— 38

ר 1388 ע I ן I 摇 動 、摇 出 或 摇

掉 （如 尼 五 13 ; 赛 卅 三 9 ， 15 )

衍 生 詞

1388a 摇 動 、 分 散

( 亞 1 6  — ־|  )
1388b {ת：ע ? 粗 麻 （ 打

亞 麻 時 搖 出 的 ，士 十 六 9 : 费  

一  31 )

ער 1389 i נ n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89a ! ער ) נ n a ‘a r ) 男 孩 、 少

年 、樸 人  

1389b ר ע 少 נ 年 、早 年

( 如 伯 卅 三 25 ; 箴 廿 九 21 ) 
1389c 1 3 ) ןןרדד n a ‘&r& ) 女孩  

1389d !ם רי עו ) נ n € *H rim ) ! y ^ -  
、早 年

1389e ת רו עו V) נ  少 年 、

早 年 僅 見 於 耶 卅 二 30

wa ״a r 穷 孩 、少 年 、年 輕 人 、侦 人 、隨  

從 （K J V 亦 作 年 輕 男 子 、小 孩 、嬰 孩  

〔一 次 〕 ；A S V 與 R S V 有 相 同 的 範 圍 ， 

後 者 之 中 樸 人 使 用 較 诳 ）

雖 非 所 有 辭 典 編 者 均 同 意 ，但 

可 能 衍 生 自 心 W  I Γ 吼 叫 j 。有一個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涵 蓋 以 範 園 ：『隆隆  

聲 、哭 喊 、尖 叫 、吼 叫 、咆 哮 j ，此外還  

有 更 主 励 的 含 意 喷־״ 出 、歷 勋 j 。南阿拉  

伯 衍 生 的 衣 索 比 亞 提 格 雷 語 亦 有 動 詞 『鼓 

励 反 叛 』 ，名 詞 Γ 反 叛 、骚 励 j ，這有助  

於 說 明 騷 擾 以 利 沙 的 人 迥 熊 攻 擊 的 事 件  

( 王 下 二 23Γ ) 。在 此 似 乎 這 一 大 群 的 男  

孩 （4 2 個 爲 熊 所 傷 ，然而必然仍有其他逃  

脫 了 的 ！）是 群 粗 暴 喧 嚷 的 少 年 ，A S V 的 

翻 譯 『少 年 人 』應 比 K J V 「小 孩 子 j  
或 尺 3 ¥ 『小 男 孩 們 』更 適 當 。

從 7 ^ ‘似 在 2 0 0 多 次 的 出 現 中 取 樣 ， 

顯 然 它 提 供 了 更 廣 泛 的 用 法 。出 二 6 中  י
言 及 幾 個 月 的 嬰 孩 摩 西 （K J V 『哭 泣 的 嬰  

孩 J ) ; 撒 下 十 二 1 6 ，指 拔 示 巴 的 孩 子 ； 

在 撒 下 十 四 2 1 與 十 八 5 中 י 成 年 的 押 沙  

龍 仍 被 父 親 稱 爲 m z k r 。另 有 許 多 箅 有 名  

詞 或 頭 銜 的 用 法 ，如 僕 人 、侍 從 ，見 撒 下  

十 六 1 中 י 洗 巴 稱 作 『米 非 波 設 的 僕  

人 J 。如 此 י 主 要 是 言 及 年 少 的 人 י 其 年  

齡 早 自 斷 奶 期 至 （特 別 是 ）適 婚 期 的 靑 年  

( 靑 舂 期 ，如 創 卅 四 1 9 等 所 暗 示 ；早 期 童  

年 י 撒 上 一  2 4 的 k wa ‘a ־/ r 『那 孩  

子 還 小 j  ) ，也 必 須 承 認 有 王 下 十 九 6 的  

頭 銜 用 法 ， Γ 亞 述 王 的 僕 人 』 （= 大  

臣 ） ，以 及 『士 兵 』 （王 上 廿 15ff· )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意 爲 「會 员 、侍 從 與 士 兵 J ， 

M  U T  19: no. 445 °

w a T i r a 女 孩 、少 女 、少 婦

本 名 詞 通 常 言 及 適 婚 但 未 婚 的 少 女 ， 

強 調 她 的 年 輕 （王 下 五 2 ) 。但 亦 指 年 輕  

的 箅 婦 路 得 （得 二 6 ; 四 י ( 12 利 未 人 的  

妾 （士 十 九 3 f f .) 和 妓 女 （摩 二 7 ) 。在  

創 廿 四 1 4 ff .; 卅 四 ; י 12 3 申 廿 二 15Γ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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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9 0 ח  ? נ  ( n a p a h )

等 處 帶 有 適 婚 的 窻 味 ；在 士 廿 一  12 ; 申 廿  

二 2 3 ，2 8 等 及 其 它 地 方 暗 指 處 女 。在 申 廿  

二 25 2 7 指י  已 訂 婚 者 。相 對 於 男 僕 ，在 創  

廿 四 61 : 出 二 5 等 爲 女 樸 ；得 二 5 等 則  

指 拾 穂 女 子 J 。

青 年 （在 K J V 中 只 出 現 一 次 ， 

翻 譯 爲 「童 年 J )
本 抽 象 （複 數 ）名 詞 強 調 其 早 年 ，未 

成 熟 但 有 精 力 י 可 塑 性 髙 的 生 命 階 段 י 常  

用 於 片 語 ，「從 某 人 小 時 』 （見 創 八 21 ; 
撒 上 十 七 33 ; 王 上 十 八 12 ; 伯 卅 一  י 18 
最 後 一 個 例 子 指 非 常 年 幼 ，與 「從 出 母  

腹 J 平 行 ） 。亦 用 於 比 喩 巴 比 倫 （赛 四 七  

1 2 ，15 ) 、猶 大 和 摩 押 （耶 廿 二 21 ; 四 八  

11 ) 〇

M . C . F.

ת 1388 ר ע bנ
見  1330a，1331b

ח 1390 פ 吹 נ 、呼 吸 、喷 氣 、

; ^ 棄 或 失 ‘ （生 命 ） 、激昂

衍 生 詞

1390a ( m a p p a p  呼 出 、呼 氣

( 伯 ( 一 20-}־
1390b 1ח פ מ  ( m a p p u a h )

( 耶 六 29 )
1390c 1ח פו ת  " α ρ ρ ϋ α / μ  蓣果

本 字 根 最 自 然 的 意 義 是 用 力 吹 ，一 般  

用 於 用 力 使 空 氣 流 通 以 生 火 ，因 此 在 伯 四  

 Η 〕()ב  1 2〕與 耶 一  1 3 是 指 沸 騰 或 漱 開  

的 熱 鍋  。
可 能 扱 重 要 的 用 法 （1 5 次 之 多 ）是 指  

賦 與 受 造 之 人 生 命 （創 二 7 ) 與 枯 骨 復 活  

( 結 卅 七 9 ) 。然 而 ，相 對 地 ，在 伯 卅 一  

3 9 與 耶 十 五 9 則 意 指 喪 失 性 命 。在 瑪  

一  1 3 中 可 發 現 更 戲 劇 性 的 意 味 ，在 此 他 們  

獻 殘 疾 而 不 綮 悅 納 的 祭 物 給 神 ，是 褻 漬 神  

名 ，顯 出 對 神 的 聖 名 嗤 之 以 鼻 。

m a p p i ia h  風箱

本 名 ^司 出 現 一 次 ，是 表 工 具 的 衍 生  

詞 ，風 箱 。在 耶 六 2 9 的 比 喩 中 描 繪 銘 解 並  

锻 鍊 金 屬 ，在 該 處 風 箱 用 以 扇 火 使 火 力 更  

旺 （N I V 「風 箱 猛 烈 的 吹 ，用 火 燒 去 鉛

質 』 ） 。

ta p p u a h  ^
雖 & 該 關 係 第 一 眼 猎 來 似 乎 是 語 意 上  

的 附 會 ，但 氣 息 的 槪 念 是 與 散 發 氣 味 有  

關 ° 其 副 型 有 吹 （風 ）與 散 發 香 氣 、 

芬 芳 兩 面 的 意 義 。在 箴 廿 五 1 1 中 ，『如 同  

金 蘋 果 落 在 銀 網 子 衷 』中 的 「蘋 果 j ，公  

認 作 『杏 子 』較 爲 適 合 ，在 所 羅 門 的 雅 歌  

及 其 它 地 方 ，則 可 以 適 當 的 接 納 爲 眞 正 的  

職 果 （ P yrusm aius ) ( 見  N ew  B ible D ie- 
頁  50 ) °

M . C . F .

ם לי ?י 見 נ  1393a

1391 00 קד  ^נ 幻 在 祭 司 胸 牌 上 的 寳

石 （出 廿 二 1 8 ) 和 推 羅 的 货 物

( 結 廿 七 16 ) ，R S V 作 『翡 翠 J ， 

N I V 作 『土 耳 其 玉 j

ל5ן 1392  I 倒 下 、躺 下 、推

下 、失 敗

衍 生 詞

1392a ל^ |  不 到 期 而 落 的

胎 、 堕 胎 （伯 三 16 ; 傳 六  

3 )
1 3 9 2 b  ( τ η α ρ ρ ά ί ) 棄物

1392c 麻 墟

( 賽 十 七 1 )
1392d (m a p p H a ) 廢 墟

( 赛 廿 三 13 ; 廿 五 2 )
1392e 9 ת מל  (m a p p e le t) 動 物 的 氣  

雅 （士 十 四 8 ) 、敗 落 （結  

卅 一  13 ) 、 傾 覆 （ 結 卅  

二 1 0 )

除 了 一 般 身 體 上 的 励 作 或 表 現 外 ’也  

常 指 骚 力 或 意 外 的 情 況 ，與 介 系 詞 相 連 更  

延 伸 其 意 義 範 園 。

在 舊 約 中 ，励 詞 用 法 出 現 3 6 5 次 ，展  

現 出 多 蜇 豐 富 的 含 意 。雖 然 有 的 單 單 描 述  

一 面 坍 塌 的 牆 （寶 : 卅 13 ) ; 有 的 是 就 字 面  

意 義 報 吿 Γ 亞 哈 謝 從 窗 上 摔 下 』 ’更 常 包  

含 較 爲 特 定 或 惯 用 語 的 使 用 ，某 人 可 以 在  

戰 爭 中 墜 落 י 即 戰 死 （士 廿 44  ) 、或 落 在  

他 人 手 中 （哀 一  7 ) 或 死 在 敵 人 手 中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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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廿 8 ) 。破 壞 、死 亡 、毀 滅 常 以  

標 示 出 ，但 並 非 唯 一 的 方 式 。一 個 各 厝 面  

意 義 的 列 表 ，加 上 所 出 現 的 例 子 ，可 以 用  

來 表 明 其 使 用 的 範 圍 （加 強 語 勢 可  

由 H ip h il表 達 ）。

觀 察 該 動 詞 字 根 的 意 義 可 以 使 得 名 詞  

衍 生 詞 的 基 本 理 念 自 証 自 明 。mG/7/75/ 有 兩  

次 的 出 現 分 別 論 及 大 麥 的 殘 屑 或 落 穂 （摩  

八 י ( 6 以 及 鱷 魚 懸 垂 的 肉 塊 （伯 四  

一  1 5 ; 編 按 י 中 文 聖 經 爲 四 一  2 3 ) 。 

m appd/ ά 或 m appd/ά ( Μ 見 於 费 十 七 1 : 
廿 三 13 ; 廿 五 2 ) 意 爲 毀 壞 或 敗 壞 之 城 的  

麻 墟 ^ 而 除 了 膝 墟 、敗 落 （結 廿  

六 15 1 8 等י  ）之 外 ，也 標 示 砍 下 的 樹 幹  

( 結 卅 一  1 3 ) 與 動 物 的 屍 髋 （士 十 四 8 
) °

M . C . F.

1393 1 1 פל  爲נ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393a + ם9נ לי י  ( n eP m m ) 偉 人  

、N e p h i l i m 僅 見 於 創 六 4 ; 
民 十 三 33

雖 有 一 些 學 者 在 語 源 學 上 藉 著 名  

詞 未־״ 到 期 而 生 』或 流־״ 產 』 （如超  

人 怪 物 之 類 的 產 物 ） ，笞 試 將 本 字 與 ；7% ^ / 
I 關 聯 ，但 更 可 能 的 重 建 是 建 議 其 爲 另 一 字  

根 ”矽 〃 / I I ，與 其 他 弱 勢 動 詞 相 似 ： π  

「奇 妙 、強 壯 、強 大 j  ; /?5/ά，r 奇 妙 j  ; 
甚 至 ρ ά / ά 「分 開 、分 別 』 ； r 區 

別 j 。這 組 語 意 相 關 的 弱 勢 動 詞 ― י 般 含  

有 兩 個 強 子 音 ，此 類 型 於 希 伯 來 字 典 編 赛  

中 是 一 個 値 得 注 意 反 覆 出 現 的 現 象 。事贲  

上 ，偉 人 的 翻 譯 主 要 是 受 L X X 支 持 ，並 

且 可 能 有 誤 。其 字 源 隱 晦 ，應 有 r 英 雄 j 

或 「 勇 士 』 等 之 意 。 R S V 與 N IV  
音 譯 成 N e p h ilim 較 爲 安 全 י 而 將 該 名 詞 指  

涉 一 個 種 族 或 國 家 可 能 較 正 確 。

M . C . F .

破 ן?ןץ 1394 碎 、打 碎 、聲 打 成

碎 片 ；‘ 滿 、分 散 、使 散 開

衍 生 詞

1394a +נ?ןץ 暴 風 僅 見

於 赛 卅 30 β
1394b 掃 射 的 備

見 於 結 九 2

13 9 4 c  打 仗 的 棍 棒

僅 見 於 耶 五 一 20 י 

在 語 源 上 與 翻 譯 上 煅 好 視 其 同 屣 一 個  

字 根 （如 K B  ) 。這 種 語 意 上 的 重 叠 對 說  

英 語 系 的 人 而 言 是 顯 而 可 見 的 ，因 爲 英 文  

scatter ( 驅 散 ）與 shatter ( 粉 碎 ）是 出 自  

同 一 語 源 。

如 此 可 能 適 合 將 這 些 意 義 分 別 認 爲 是  

一 個 励 詞 字 根 及 物 與 不 及 物 的 意 味 ，但同  

時 在 後 面 的 情 形 中 （指 不 及 物 ） ，顯 然 可  

能 存 在 與 中 弱 勢 字 根 p k  r 被 分 散 的 、氾 

濫 、分 散 』關 聯 的 語 意 ^

暴 風 雨 、暴 風 （赛 州 * 3 0 ,  KJ V 
作 撒 ‘  ；A S V 作 突 起 的 暴 風 ；R S V 作 驟  

雨 ）

本 名 詞 並 未 能 有 適 當 的 解 決 י 由於藜  

風 雨 可 以 描 繪 成 驟 雨 或 散 佈 （並 且 打 成 碎  

片 ）事 物 於 地 上 。

M . C . F.

1395 ש*  呼 ןפ 吸 、復 甦 本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以 N ip h a l出 現 （出 

廿 三 1 2 ; 撒 下 十 六 1 4 ; 出 卅  

— 17 )

母 系 名 詞  

1 3 9 5 a ש+  ) נק ? l e p e s h )么 命 、

魂 、活 物 、人 、食 欲 、心 

智 ，是 K J V 中 二 十 餘 種 不 同  

的 意 義 褒 面 較 常 使 用 者

( A S V 在 大 部 分 的 例 子 中 沿 用 這 些 用  

法 י 而 尺 5 ¥ 則 自 由 的 逸 出 常 軌 ，有 時 將  

K J V 中 其 它 的 表 示 法 歸 類 成 「魂 j י  但 更  

常 用 「存 有 _ !、 「某 人 j 、 「他 j 、 ז 自 

己 j 、 『我 j 等 ，以 及 『食 欲 J 來 代 替  

魂־״ j 。事 實 上 這 兩 種 的 修 定 是 用 K J V 其  

它 經 文 出 現 的 詞 彙 來 替 換 ） 。烏 加 列 文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語 帶 有 類 似 的 多 種 意 義  י
但 兩 者 皆 還 包 括 了 『喉 嚨 』之 意 。阿 拉 伯  

文 包 括 魂־״ 、心 葱 、生 命 、人 、性  

向 、自 己 （反 身 代 名 詞 ） J ，但 沒 有 「喉  

嚨 J 之 意 。腓 尼 蕋 文 一 迦 太 基 文 與 古 亞 蘭  

文  λ/^Λ//26·5γΛ，參  Jean , C. F . 和  H oftijzer，
F. D ictionnaire des Inscrip tions Sem it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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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Z ·0敗 对 （ Leiden 1965 ) 。在 語 言 上 י 常  

以 身 體 的 某 部 分 或 器 官 來 代 表 情 感 或 厠 餵  

意 義 י 如 希 伯 來 文 與 英 文 的 「心 j 。

參 照 上 述 部 分 י 大 多 數 K J V 的 變 化 ， 

是 一 些 緊 密 相 關 的 槪 念 ，如 被 造 物 的 同 義  

詞 ^ י 活 物 、猷 類 、魚 י 1》 或 食 欲 的 同 義  

詞 ， 心־״ 、愉 悅 、慾 望 、情 慾 、不 滿 J 以  

及 『葱 志 』 。在 K J V 作 「任 何 人 、某 人 J 
以 及 「自 己 （我 自 己 ，等 ） J 的 經 文 中 ， 

R S V 及 其 它 近 代 的 譯 本 則 作 普 通 的 人 稱 代  

名 詞 （常 是 反 身 代 名 詞 ） 。在 道 三 個 版 本  

中 י 少 數 幾 次 出 現 似 乎 相 反 的 意 義 「死  

人 、屍 體 』 י 在 下 面 將 加 以 分 析

C. W este rm an n對 的 處 理 極 富  

價 値 י 應 作 比 較 （T H A T , I: 71 —95 ) 。

本 字 的 原 本 具 體 的 意 義 可 能 是 呼 吸 。 

其 動 詞 有 三 次 以 反 身 被 励 N ip h a l出 現 ，意  

爲 使 自 己 恢 復 精 力 （ 出 廿 三 12 ; 卅  

一  17 : 撒 下 十 六 1 4 ) 。本 動 詞 可 能 從 贲  

名 詞 而 來 ，但 無 論 足 古 代 或 現 代 閃 語 的 同  

源 語 都 另 有 表 示 呼 吸 的 動 詞 形 式 （參 亞 喀  

得 文 /泊/命 /似 「吹 氣 、呼 出 』 ；見 D. W. 
T hom as ， “A Study in H ebrew  Synonym s; 
Verbs Signifying ‘To B rea the ’” Z e its -

10: 311— 1 4 ) 。 在 創  

一  3 0 中 י 本 名 詞 似 乎 意 爲 氣 息 ，「在 地 上  

有 生 命 （氣 息 ）的 活 物 J 。 與 氣 息  

的 關 連 亦 見 於 創 二 י 7 「神 ······將 （生

氣 ）吹 在 他 （人 的 ）岛 孔 與 י 他 就 成 了 有  

靈 的 活 人 』 ；王 上 十 七 י 22 「孩 子 的 生 命  

/ 氣 息 / 靈 魂 （ nepesA ) 仍 入 他 的 身 體 ，他  

就 活 了 』 。

在 亞 喀 得 文 與 烏 加 列 文 及 希 伯 來 文  

中 ，wepeeA指 『喉 顿 J 的 用 法 也 間 接 顯 不  

出 氣 息 這 種 原 本 具 體 的 意 義 ；如 「故 此 ， 

陰 間 擴 張 其 欲 （N A S B 作 喉 他 ；N I V 作对  

口 ） ，開 了 無 限 跫 的 口  J ( 赛 五 14 ; 參 哈  

二 ״ ; ( 5 ־ 大 水 漫 過 我 身 （N I V 作 喉  

嚨 ） J ( 詩 六 九 ב ; 參 傘 二 6 ) 〇

由 於 同 源 語 系 （特 別 是 阿 拉 伯 文 ）  י
可 以 指 食 慾 。故 此 可 表 飢 於 索 食 ， 

你 可 以 隨 （你 ）意 吃 飽 了 葡 萄 J ( 申 廿  

三 2 4 〔 H 2 5 〕 ；參 詩 七 八 18 ) ; 『他 們  

的 食 物 י 只 爲 自 己 的 口 腹 j  ( 何 九 4  ) ··
「義 人 顧 惜 他 牲 畜 的 命 （需 要 ） J ( 箴 十  

二 10 ; 參 十 3 ; 十 六 26 ) 。所 以 也 可 指  

某 人 屣 靈 / 意 志 的 願 望 ，即 渴 望 或 意 朋 ； 

如 「仇 敵 說 … … 我 要 在 他 們 身 上 稱 我 的 心

颀 j  ( 出 十 五 9 ; 參 結 十 六 2 7 ; 詩 廿 

就 要 由 他 隨 意 出 去』3) ; 1־ 七 1 2 : 四 一 

(申 廿 一  14 ; 參 撒 上 二 3 5 〔 神 的 心 

意 〕 ；詩 一 〇 五 22 ) 。亞 伯 拉 罕 對 以 弗 崙 

。( 說 ：『你 們 若 有 意 …… j  ( 創 廿 三 8 
惡 人 的 慾 望 也 是 被 讁 责 的 （箴 十 三 2 ; 十

° ( 九 2 
nepesA是 י然 而 大 約 有 2 0 次 

『慾 望 j 、 『渴 望 』的 主 詞 。在 此 並 非 馑 

指 肌 餓 / 食 慾 / 渴 望 本 身 而 已 ，而 是 慾 望 

靈 魂 。人 的 魂 會 渴 望 物 質 的 食י的 主 體  

物 ： 你 心 斑 想 要 （ ) 吃 肉 ，說 

就 可 以 隨 心 所 慾（י我 要 吃 肉י 
; 20 9aw w at napsW ka  ) j  ( 申 十 二 

參 十 四 26 ; 撒 上 二 16 ) 。該 複 合 詞 亦 可 

慾 心 發י用 於 性 慾 方 面 ：『野 驢 惯 在 曠 野 

励 （ 7叫 ，5//5/1 ) 〔修 正 後 之 讀 法 與 

七 十 士 譯 本 〕就 吸 風 ，起 性 的 時 候 誰 能 使 

牠 轉 去 呢 ？ 』 （耶 二 24 ) 。亦 可 指 某 人 屣 

靈 / 意 志 上 渴 望 某 事 。押 尼 珥 對 大 衛 說：

; 「你 就 可 以 照 著 心 颡 作 王 J ( 撒 下 三 21 
王 上 -f- 一  37 ) 。 『惡 人 的 心 也 是 惡 的 J 

他 心 衮 所 願 的״ 箴) 10 )。־ 廿 一  

(’/W / 0  ) ，他 就 行 出 來 J ( 伯

猶 大 地 的 人 渴 望 神 的 公 義 ： 耶 和 華 

阿 ，我 們 在 你 行 審 判 的 路 上 等 候 你 ，我 們 

心 衮 所 羡 薇 的 （/α ’όννα/ ) 是 你 的 

就 是 你 那 可 記 念 的 名 。夜 間 我 心 中 羨י名 

蘇 你 （ wapsAi ^ 我 襄 面 的 靈 切 

切 尋 求 你 （編 按 ：N I V 作 「在 早 晨 我 的 

靈 」 ；N A S B 與 中 文 和 合 本 同 ） ，因 爲 你 

地 上 的 居 民 就 學 習י在 世 上 行 審 判 的 時 候 

公 義 』 （赛 廿 六 8 〜 9  ; 參 詩 —— 九 2 0 與 

以 下 的 經 文 ，爲 數 不 少 的 段 落 中， 

用 以 表 達 個 人 對 某 人 的 渴 慕 以 及 對 此 人 的

愛 好 或 厭 惡）。

亦 可 用 於 邇 與 的 飢 渴 ：『因 祂 使 心 衮 

使 心 哀 飢 餓 的 人 得 飽י渴 慕 的 人 得 以 知 足 

美 物 J ( 詩 一 〇 七 9 ; 參 箴 十 九 15 ; 廿 五

。( 7 廿 七 ·25 ״ 
因 此 * 励 詞 妨 6<2 ‘ 「滿 足 J 常 與 we-

peek  一 起 出 現 · · 『這 些 狗 貪 食（

=強 烈 的 愁 望 ） ，不 知 飽 足 J ( 赛 

五 六 11 ; 參 五 八 10 ; 耶 五 十 19 ) 。特 別 

心 靈 『渴 望 、缺 乏 』或 「享י在 傅 道 窗 中 

;福 』 （傅 二 2 4 ; 四 8 ; 六 2 , 3 , 7 , 9
° ( 28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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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心 中 所י如 發 廿 六 8 〜9 所 間 接 顯 示 

渴 蘇 的 對 象 可 能 是 一 個 人 。魂 的 渴 想 或 言 

語 可 以 是 朝 向 神 。詩 人 融 合 此 兩 種 觀 念··
神」י 阿 ，我 的 心 切 蕪 你 ，如 鹿 切 蘇 溪 水 

就 是 永 生 神 ，我 幾 時 才 得י我 的 心 渴 想 神 

3〕；參 2 י〔 H 朝 י 2 見 神 呢 j  ( 詩 四 二 1 
詩י 六 三 2 ) 。心 所 渴 : 蘇 的 除 了 神 的 顯 現 

還 有 律 例 （詩 —— 九 20 ) 、救 恩 （詩—— 
九 81 ) 、祂 的 院 宇 （詩 八 四 3 ) 等。

如 此 ηβρβθΛ與 許 多 動 詞 一 同 出 現 意 指 

將 某 项 或 某 人 放 在־״參 惯 用 語י『「渴 想 

心 上 J ( 或 作 ：使 自 己 的 心 渴 望 或 渴 想 某 

人 或 某 琪 ） （申 廿 四 15 ; 何 四 8 ; 箴 十 九 

18 ;耶 廿 二 27 ; 四 四 1 4 等 ） 。心 也 等 候 

) (神 （詩 一 三 〇  5 ) 、尋 求 （ ίΛΆ )
。( 神 （哀 三 25 

因 此 許 多 經 文 言 及 心 的 喜 好 與 厭 惡， 

經 常 與 愛 』連 用 。新 婦 對 她 的 愛 人 說： 

我 心 所 愛 的 』 （歌 一  7 ; 於 三י『吿 訴 我 

1〜4 重 覆 ；參 耶 十 二 7 ; 創 卅 四 3 ) 。道 

也 指 人 際 間 親 密 的י不 只 用 於 男 女 的 關 係 

如 大 衛 與 約 拿 單 ：「約 拿 單 的 心 與י友 誼 

大 衛 的 心 深 相 契 合 （ ) ，他 愛 大 衛 如 

同 愛 自 己 的 性 命 j 。同 樣 也 指 人 對 神 的 

我 心 緊 緊 地 跟 隨 （而 办 叫 ） J 你 J״ 愛：־

。((詩 六 三 9 
在 此 亦 用 於 重 要 的 勸 誡 ：盡 心 盡 性 

; 6 Γ 愛 j 神 、 r 事 奉 j 神 （申 六 5 ; :Ht 
一  13 ; 十 三 4 ; 廿 六־־參 四 29 ; 十 12 ; Η 

; 14 16 ;卅  2 ，6 ，10 ; 杏 廿 二  5 · 廿 三 

王 上 二 4 ; 八 48 = 代 下 六 3 8 等 ） 。J. 
M c B rid e在 申 六 5 的 註 釋 中 說 ：Γ此 節 的 

這 三 部 分 ：似 7的 （心 ） 、 wepesA ( 性 或 生 

命 ） 、 力 ） ，並 非 聖 經 心 理 學 的 不 

同 層 面 ，語 意 上 似 乎 有 同 樣 的 中 心 。如 此 

的 選 詞 用 字 乃 強 調 個 人 對 神 完 全 而 絕 對 地 

委 身 。如 此 ， 指 人 全 部 的 意 志 或 意 

願 ；wepesA指 人 全 部 的 自 我 ，包 括 肉 身、 

意 志 與 精 力 的 結 合 ；̂ ，̂ / 強 調 對 神 亳 無 保 

留 的 委 身 』 。同 意 這 些 用 詞 所 表 完 全 的 奉 

獻 ，我 們 才 能 強 調 μ ρ μ Λ 與 人 的 渴 望 與 傾

慕 有 關。

至 於 談 到 心 從 某 人 或 某 驵 物 轉 移 開， 

與 以 下 動 詞 一 起 出 現 ：締 斤 ’ 『饱 

恨 J ( 撒 下 五 8 ; 赛 一  1 4〔神 所 悄 惡〕；

，憎 惡 』 （利 廿 六 1 ;1־1 ^ ^ / (5 一־|^詩 

1 5 ，3 0 ，43 =神 人 關 係 之 破 壞 ） ；分―
’ 。『厭 惡 J ( 民 廿 一 5 ) 等

常 用 於 與 快 樂 或 喜 悅 有 י故 此

關 的 情 感 狀 態 。在 詩 人 禱 吿 中 間 接 顯 示 出 

逭 些 槪 念 的 關 聯 ： Γ 主 阿 ，求 你 使 僕 人 心 

哀 歡 喜 ，因 爲 我 的 心 仰 望 你 （我 舉 起 我 

a/7.s7z? ν ϋ ό ’ ） j  ( 詩 八 六  4  ) 。靈 琪/; י 靈 

的 喜 樂 不 只 是 因 爲 欲 望 得 滿 足 ，也 是 因 爲 

欣 赏 菜 琪 物 所 固 有 的 惯 値 而 產 生 的 葚 愛：

。( 『良 言 …… 使 心 覺 甘 甜 J ( 箴 十 六 24 
充 滿 智 怒 的 言 語 使 人 發 現 「智 慈 必 入 你 

心 j  ( 箴 二 10 ) 。受 敎 的 兒 子 『使 你 心 喜 

樂 j  ( 箴 廿 九 17 ) 。在 主 與 完 全 的 滿 足， 

使 心 發 出 讚 美 （詩 一 〇 三 1 ，2 ， 22 ; — 〇 

四 丨 ，3 5 等 ） 。但 惡 人 靠 自 己 便 自 誇 （詩

。）〔1 9 四 九  1 8〔 Η 
心 也 可 能 苦 悶 。有 1 5 次 與 字 根 

rr/r 一 起 出 現 。約 伯 因 爲 失 去 健 康 與 幸 福， 

抱 怨 說 ：「全 能 者 使 我 心 中 愁 苦 』 （伯 廿 

被 她 的 對 頭י七 2 ) 。哈 傘 由 於 不 能 生 育 

激 励 ，成 了 一 個 Γ 愁 苦 的 魂』（

，撒 上 一  1 0 ; 參 士 十 八 2 5 等）。 

心 袈 的 愁 苦 …加 ^ 可 由 許 多 不 同 方 式 來 表 

你 們 若 不 聽 這־״：現 。耶 利 米 對 百 姓 說 

話 ，我 （的 心 ）必 …… 在 暗 地 哭 泣 』 （耶

。( 十 三 17 
在 Ϊ Ϊ 十 1 8 的 與 /?沿 加 『 肉 

身 j 並 列 ，形 成 一 組 對 比 詞 ，意 指 全 人。 

它 也 含 與 平 行 使 用 。在 詩 六 三 1 
H 2 〕N I V 的 譯 者 爲 了 相 同 的 理 由 ，以 此〕 

爲 整 體 的 象 徵 ：作 全 然 、肉 身。 

因 爲 人 之 所 以 存 在 ，是 包 含 其 與 生 倶 

來 的 渴 求 、喜 好 、慾 望 、意 志 ， 意 

指 一 個 人 的 生 命 。作 爲 動 詞 妫 肋 『復 活 J 
『恢 復 j 的 受 詞 ，其 含 義 則 介 乎 『生 命 J 
因־״：與 「靈 魂 」之 間 。耶 路 撒 冷 的 哀 歌 

爲 那 安 慰 我 ，救 我 性 命 / 贫 魂 的 ，離 我 甚 

遠 J ( 哀 一 1 6 ) 。伯 利 恆 的 婦 女 爲 傘 俄 米 

禱 吿 ：『他 （俄 備 得 ）必 提 起 你 的 精 神/ 
奉 養 你 的 老 J ( 得י ( 生 命 （ wepesA 

; 四 15 ; 詩 廿 三 3 ; 哀 一  11 ; 詩 十 八 8 
箴 廿 五 13 ) 。在 這 些 經 文 中 ，生 命 包 含 了

情 緖 、感 情 、渴 求 和 慾 望。

在 與 r 存 活 J 一 起 出 現 的 經 文 

其 含 ^ 亦 介 於 逭 兩 個 觀 念 之 間 。亞 伯י中 

拉 罕 叫 撒 拉 說 是 自 己 的 妹 子 ，「使 我 因 你 

我 的 命 也 因 你 存 活 』 （創 十י得 平 安  

二 13 ; 參 創 十 九 20 ; 廿 32 ; 赛 五 五 3 
等 ） ，但 在 此 亦 相 當 於 自 己 。帶 有 生 命 之 

我 J 的 肌 餓 與 飽־״觀 念 的 wepAeM，係 言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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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愛 與 恨 、喜 樂 與 薆 傷 等 。它 在 自 我 的  

觀 念 中 加 上 了 強 烈 的 個 人 因 素 。事 實 上  י
在 逭 些 經 文 中 ， 皆 可 以 人 稱 代 名 詞  

替 換 之 ，但 如 此 必 失 去 情 感 的 強 度 。

因 此 י 有 些 經 文 中 瑕 י 好 譯 爲

生 命 י 但 此 生 命 係 指 帶 著 其 諸 多 慾 望 之 自  

我 ，而 非 抽 象 生 命 的 槪 念 ，如 所  

表 達 ；也 非 其 它 所 指 涉 的 意 義 ， 

如 存 在 之 性 金 · 以 及 存 有 之 時 間 槪 念 （ 

心 少 少 如 在 申 與 蔵 的 用 法 ） 。

^ 現 w epeM做 爲 動 詞 的 主 詞 時 ，通 常 表 示  

心 —— 指 欲 望 、渴 慕 等 ；做 励 詞 受 詞 時 ， 

則 常 表 生 命 —— 指 個 人 的 生 存 的 現 狀 י 與  

死 亡 相 對 。

許 多 經 文 提 及 ־》 拯 救 J 某 人 的  

性 命 。贸 際 上 ，幾 乎 所 有 在 這 種 語 意 範 園  

內 的 動 詞 י 將 wepesA作 爲 它 們 的 受 詞 《δ־ 
μ / 「拯 救 我 們 性 命 不 死 《1 ( 铿 二 13 ; 赛參

四 四 20 ; 散 見 於 各 處 ） ；ΛΜδ/α/『你 今 夜

若 不 逃 命 י 明 日 你 要 被 殺 /  ( 撒 上 十

九 11 ; 參 撒 下 十 九 6 ; 散 見 於 各 處 ） ；

今5 / ^ 「 途 救 我 命 』 （詩 六 5 ) ; 如 57泊 ‘
V ‘ 救 窮 苦 人 的 性 命 j  ( 詩 七 二 13 ) 等 。

詩 人 確 信 神 甚 至 將 會 『救 臢 j  ( 网 必 ）其

靈 魂 脫 離 陰 間 （詩 四 九 1 5〔H 1 6 〕 ） 。在

所 有 這 些 經 文 中 ，性 命 就 等 於 這 人 。

在 某 些 特 定 介 系 詞 句 法 中 ，也 有 解 救

「性 命 』= 「個 人 』的 想 法 。如 此 ，以 利

亞 「 起 來 逃 命 《1 ( ，6/ πα/λ$·Λδ，王 上 十

九 3 ) ; 「留 意 你 的 生 命 （編 按 ：和 合 作

你 們 自 己 要 謹 愼 ） j  ( 耶 十 七 21 ) 等 。某

人 冒 性 命 的 危 險 乃 是 將 n e p e M 拿 在 他 的 手

中 （編 按 ：和 合 作 拚 命 ） （士 十 二 י 3 散

見 於 各 處 ） 。

同 樣 地 ，在 『保 守 j 、 『保 護 j 、

「存 留 』等 動 詞 之 後 通 常 翻 譯 爲 性 命 י 如

此 它 與 下 列 一 同 出 現 ： 保 守 J
( 申 四 9 ) ; Γ 存 留 』 （ 詩 五

四 6 ) ; Γ 保 留 《1 ( 遠 離 死 亡 ，詩 七0
八 50 ) 等 。

生 命 是 極 珍 贵 的 。因 此 י 五 十  

夫 長 哀 求 以 利 亞 ·· r 神 人 哪 ，願 我 的 性 命  

和 你 道 五 十 個 僕 人 的 性 命 ，在 你 眼 前 看 爲  

寶 貴 ^ ! ( 王 下 一 1 3 : 參 撒 上 廿 六 21 
等 ） 。在 某 些 狀 況 下 י 生 命 可 以 贖 偎 來 計  

( 參 出 廿 一  30 ; 卅 12 ) 。

在 復 仇 法 ״ 以־ 命 儐 命 j 的 公 式 中 ， 

意 指 個 人 生 命 本 身 的 寶 贵 （出 廿 一״

23 ;利 廿 四 18 ; 申 十 九 21 ; 參 王 上

42 ;王 下 十 2 4 等）。 י 廿 39 
利 十 七 1 1 ，逭 是 有 最 明 確 神 學 與 煅 獨 

在 此 ηβρββΛ具 有 重 要י特 意 義 的 經 文 之 一 

的 意 義 ，同 時 其 定 義 自 然 就 是 Γ 生 命 j。

『因 爲 活 物 （ ) 的 生 命 （ nepeeA ) 是 

在 血 中 j 。在 此 爲 生 命 力 ，係 指 個 人 活 生

生 的 存 在。

同 樣 地 ，也 經 常 在 論 及 仇 敵 威 脅 個 人 

性 命 之 例 中 。在 此 ，做 爲 下 列 動 詞 之 受 

詞 ： 尋 索 j  ( 出 四 19 ; 散 見 於 

各 處 ） ； 埋 伏 謀 害 』 （詩 五 九 3 
H 4 〕 ）等 。有 時 神 滅 人 的 命 ，人 便 說：〕 

『不 要 把 我 的 靈 魂 與 罪 人 一 同 除 掉 』 （詩

。( 廿 六 9 
無 怪 乎 ，在 某 些 經 文 文 脈 中 ， nepesA 

最 好 翻 譯 成 個 人 、 自 我 ，或 簡 單 的 以 人 稱 

代 名 詞 代 替 。W e ste rm a n n認 爲 其 最 好 用 英 

文 中 的 情 境 法 則 （ casuistic law ; 編 按 ：或 

作 決 疑 法 則 ，指 爲 將 一 般 性 原 則 或 要 求 落 

贸 於 個 案 中 而 有 的 規 則 ） 、人 口 計 算 、對 

人 一 般 性 的 指 稱 中 的 等 値 字 彙 ，以 及 代 名 

詞 的 代 用 詞 來 翻 譯 。在 法 律 文 脈 中 ，與 

其 用 法 的 例 子י’仍 心 〃 或 ^ 一 類 質 詞 連 用 

有 ：『若 有 人 （71epe5A /:? ) 獻 素 祭 J ( 利 

2 ;散 見 於 各 處）。 י 二 1 ; 參 四 2 ; 五 1 
若/ ״ (同 樣 ， Γ 但 這 人 （ ’私/记 

吃 了 肉 … … J ( 利 七 20 ; 散 見 於 各 處）。 

在 人 口 計 算 上 亦 然 ：「尼 布 甲 尼 撒 所 擄 的 

民 數 … …尼 布 甲 尼 撒 十 八 年 … …擄 去 832 
人 （ ) J ( 耶 五 二 28f· ; 出 十 

二 4 : 散 見 於 各 處 ） 。作 爲 『人 J 的 一 般 

如 Γ 要 按 所 估 （人 ）的 價 値 歸 給י性 指 稱 

耶 和 華 j  ( 利 廿 七 2 ) 。作 爲 代 名 詞 代 用 

詞 時 ，常 附 帶 人 稱 字 尾 。如 羅 得 對 神 說：

「我 （ =  Γ 我 的 性 命 」 ）就 得 存 

活 J ( 創 十 九 20 ; 散 見 於 各 處 ） 。雖 然 它 

但 總 是 表 達 出 強 烈י蒞 起 來 與 代 名 詞 相 當 

與 熱 切 的 特 殊 字 意 。A. R. J o h n s o n 認 爲 它 

是 『代 名 詞 卻 帶 情 感 （即 有 深 沈 情 緖 意 

味 ） 的 委 婉 表 達 』 （77ze <  /Ae 
Ind ividual in the  Thought o f  A ncien t Israel,

0 ( 22 1964,頁 

在 舊 約 中 ，名 詞 nepesA共 出 現 755 
次 ，在 希 臘 文 譯 本 （ LX X  ) 中 ，有 6 0 0 次 

譯 爲 靈 魂 （ psyche ) ψ υχή.。在 詩 篇 使 用 的 

有 1 0 0次 以 上 帶 第 一 人 稱 字 尾1י 4 4次 中 

作 『我 的 心 j 。所 以 在 其 最 綜 合 的 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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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nepesA代 י 表 Γ 全 人 j 。在 創 二 7 ， 

r 成 了 有 靈 的 活 人 （ wepesA ) J י 其 本 質 不  

應 包 括 今 日 我 們 使 用 魂־״ j  一 詞 時 所 帶 有  

的 形 上 學 或 神 學 葱 味 。相 同 的 希 伯 來 措 辭  

( nepesh h a yya  )  傅 統 上 課 爲 Γ 活

物 J ，確 ：̂出 現 在 創 一  2 0 ，2 1 ，2 4 中 。換  

句 話 說 י 在 此 人 與 其 他 活 物 共 同 享 有 的 生  

命 情 感 方 面 的 經 驗 ，其 間 並 無 相 異 之 處 。 

然 而 ，如 O e h le r所 言 ，動 物 的  

源 自 於 地 י 而 亞 當 的 是 源 自 於 神 。

特 別 應 注 意 的 是 本 字 反 義 的 翻 譯 ：在  

利 十 九 28 ··廿 一 ; י 11 1  民 五 2 ; 六 6 ，

11 ; 九 6 ， 7 1 0 等י  ，可 以 發 現 本 字 作 Γ死 

人 』 、 1" 死 底 』 。在 這 些 引 處 ’ 指

『 死 人 』 ， 而 「 死 屍 』 則 爲 nepeM 
/rnz/^/々/ 。後 者 意 指 ־< 已 死 的 人 j ，強

調 這 人 的 「個 髋 性 J י 所 以 在 經 文 文 脈  

中 ， nepesh  —* 詞 本 身 言 及 的 是 死 亡 的 個 體  

״ 已־ 死 的 那 一 位 j ，而 非 指 物 質 的 「身 

體 』 。

很 少 用 於 神 ，因 爲 神 沒 有 人 一  

般 的 七 倩 六 慾 ，祂 的 生 命 也 不 受 死 的 限  

制 。除 了 以 上 所 列 之 經 文 י 我 們 再 引 用 數  

處 ，在 此 本 字 用 於 表 達 祂 對 人 厭 惡 或 傾 心  

的 強 烈 情 感 。前 者 較 多 見 ，如 此 祂 警 戒  

道 ：『耶 路 撒 冷 阿 ，你 當 受 敎 י 免 得 我 心  

與 你 生 疏 J ( 耶 六 8 ; 參 耶 五 9 ， 29 ; 九  

8 ; 十 五 1 ; 亦 散 見 各 處 ） ；另 一 方 面 י 祂  

對 祂 僕 人 熱 切 的 愛 、喜 悅 與 傾 心 如 此 的 表  

達 出 來 ：「我 所 揀 選 ，心 所 喜 悅 的 j  ( 赛  

四 二  1 ) 。

在 這 個 的 硏 究 中 ，絕 不 可 作 出  

舊 約 乃 視 人 僅 僅 是 屬 肉 體 的 結 論 。與 本 硏  

究 相 關 的 舊 約 槪 念 應 是 ，⑴ 舊 約 亦 提 及 人  

的 ® ־״  j  ; ⑵ 舊 約 亦 提 及 人 的 「 心 j 
( 泛办） ；⑶ 神 的 形 像 的 主 體 在 人 之 中 （見 

w /em  ) ; ⑷ 人 與 神 的 關 係 的 圖 班 。
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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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in the Thought o f  A ncient Israel, 
1949. W olff. H . W ., A nthropo logy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W esterm ann, C ., “ N ae- 
faes” in T H A T， II, pp. 71 — 95, 
R ichardson，TW B， pp. 144—45· T D O T , 
IX, pp. 6 1 7 3 7 .־־ 

B . K . W .

滴 流 下 的 蜂 蜜 、蜂 房 ת ^ 1 נ 3 9 6

( 的 蜜 （如 箴 五 3 ; 詩 十 九 11

見  1331c 
見  1857c ם גקתולי

見  1405b，1406a ץ?

飛 僅 見 於 耶 四 八 1397 ^צא 9
可 能 是 /7δ^  I 的 副 型，

站 （立 ） 、設 立 、建 *1398 נ?כ
立

衍 生 詞

1398a 劍 柄 （僅 見 於

士 三 22 i 同 樣 形 式 出 現 在 王  

上 四 廿·· י 7 5  二  4 7 〔 Η  4 8 〕

， 被 認 爲 是 作 名 詞 用  

的 N ip h a l分 詞 型 י 意 爲 Γ官 

吏 J 1 、 ^ 總 督 J
1398b נציבו־ I •

1398c 
בו צ  1398d מ
 1398e מ^דזו־
ז ו ^ 1398f 1מ

柱子

(m assdb) 官 位  • ·
( m 1 L S 8 a b ) 岗位  • ·

防兵

(m i8 ^b& ) 苹殊•參

1398g 1 5 ה כ צ  (m asaeba) ת3מן י ?  
(ma8sebe〇 柱~子

本 字 根 未 曾 以 Q a l 出 現 ， 僅 有  

在 H ip h i l以 及 物 的 意 旨 出 現 ，安 置 、立 

於 、5£立 、堅 固 、建 立 。H o p h a l表 被 動 ， 

被 堅 固 、被 決 定 。最 庇 的 意 義 爲 N ip h a l， 
得 某 人 之 位 份 、立 穩 （後 者 爲 指 派 至 某 職

S ys tem a tic  Theology o f  the  C hristian  
Religion, Z ondervan, 1962, vol. II, pp. 
2 3 7 4 1 ־ ־ . Seligson, M ., The M ean ing  o f  
npsh m t in the O ld  T estam en t, 1951; cf. 
W idengren，G ·， V T 4: 97— 102· M u rto n en， 

A., The L iv ing  Sou l, 1958. Lys, D ., N epesh, 
1959. Johnson, A. R ., The V ita lity  o f  the

位)■。

N ip h a l字 幹 的 基本־ 意 義 淸 楚 的  

顯 示 在 1神 對 摩 西 的 命 令 ：「要 站 在 河 邊 J 
迎 接 法 老 （出 七 15 ) 。摩西在西乃山上也  

是 這 樣 出 現 在 神 面 前 （出 卅 四 2 ) 。在詩  

八 二 י 1 神 被 描 述 成 『站在有權力者的會  

中 J 施 行 審 判 。N ip h a l分詞加定冠詞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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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二 י 5 指 某 位 监 管 收 割 的 僕 人 。 N iphal 
亦 用 以 強 調 站 得 挺 直 、穩 固 （似 雕 像  

般 ） י 或 指 人 （創 十 八 2 ) 、禾 稼 （創 卅  

七 י ( 7 或 直 立 如 盤 的 水 （出 十 五 8 ) 。 

分 詞 所 表 達 的 穩 固 ，暗 示 健 康 與 強 壯 之  

意 י 描 寫 羊 群 中 正 常 之 羊 י 相 對 於 羊 群 中  

『喪 亡 j 的 或 受 傷 的 （亞 一- ־1  16 ) 。在 詩  

卅 九 5 〔 Η 6 〕也 相 似 各־״： 人 圾 穩 妥 的 時  

候 י 眞 是 全 然 虛 幻 J ，暗 示 身 體 的 安 適 、 

健 全 與 安 詳 。

在 以 下 的 例 子 中 N י ip h a l的 被 励 窓 義  

更 爲 明 顯 י 在 此 י 站 立 相 當 於 受 指 派 而 就  

位 ，或 完 成 職 任 。在 撒 上 十 九 2 0 中 ，撒 母  

耳 站 在 先 知 當 中 監 管 （ ‘ ) 他

們 。分 詞 可 作 名 詞 י 在 王 上 四 5 ，7 與 27 
〔Η  5: 7 〕 ：五  1 6〔 Η 3 0 〕 ；九  23 ; 代 下  

八 1 0 的 經 文 中 ，意 爲 监 督 、長 官 。在 撒 上  

十 九 的 用 法 中 ，指 出 動 詞 n y a f t較 其 同 義  

字 ‘0 ^ ^ ^ 更 具 特 定 與 琪 用 之 4 意 。

H ip h i l具 有 及 物 的 意 旨 י 如 詩 七  

八 י 13 「 祂 使 水 立 起 如 愚 J ; 創 卅  

三 2 0 ，『他 在 那 衷 築 壞 J ; 代 上 十 八 3 ，

「往 伯 拉 河 去 ，要 堅 定 自 己 的 國 權 j 。修  

築 邊 境 、 城 門 ，甚 至 陷 阱 י 都 包 含  

在 H ip h i l的 範 圍 內 ，而 其 延 伸 的 特 殊 用  

法 י 製 造 （磨 利 י 和 合 作 「銼 J ) 趕 牛 錐  

( 撒 上 十 三 י ( 21 顯 然 有 將 其 修 直 之 意  

味 。相 關 的 H י o p h a l分 詞 用 於 雅 各 的 天 梯  

立־״ 在 地 上 j ，以 及 鴻 二 7 〔 H 8 〕 ，尼 尼  

微 王 后 （女 統 治 者 ）所 得 的 頭 銜 或 綽 號  

hussab °

硏 究 本 字 根 時 ，需 注 意 相 關 連 的 沖 - 
• ^ 6 「 就 位 、 出 席 j  ( 僅 用 於 H ith- 
pael ) °

τ ι Υ δ 柱 子 （一 次 ） 、防 兵 （九 次 ） 、官  

吏 （兩 次 ） （R S V 在 撒 下 八 6 邊 註 作  

ז 司 令 官 』 ， Prefect )
名 詞 7 1 6 作״” 柱 子 的 一 次 是 言 及 羅 得 的  

妻 子 （創 + λ  26 ) ，在 此 明 顯 的 意 向 是 描  

述 她 停 下 、受 困 ，在 她 所 站 之 處 被 改 變 成  

直 立 靜 止 的 姿 態 ，在 此 我 們 假 定 她 即 刻 變  

成 鹽 י 或 是 逐 漸 變 成 的 （見 R obert Boyd 
有 趣 的 分 析 ， Tells, Tom bs and  Treasure· 
Baker，1 9 6 9 ,頁 85 — 86. ) 。其 他 地 方 本 詞  

翻 譯 爲 防 兵 （在 其 中 一 處 R S V 作 完 全 ） 

或 如 上 所 述 ，官 吏 （王 上 四 1 9 ; 代 下  

八  10 ) °

官 位 、 要 塞 （在 资 廿 二 1 9 ，钃■
A S V 與 R S V 用 職 位 代 替 官 位 ）

注 意 從 字 根 衍 生 的 本 字 及 其 它 幾  

個 字 ，班 複 的 丨 指 '示 出 失 去 的 字 首 w ，被  

第 二 個 子 音 所 同 ^ 匕。

m u s s a b 崗 位9 Ο
本 名 詞 見 於 资 廿 九 3 的 盤־״ 』 （ K JV  

「丘 』 ；八5乂 『站 崗 的 部 隊 _! ; ! ^ ▽ ־1 樓  

塔 』 ）與 士 九 6 的 「柱 子 《1 ( ASV Γ要 

塞 _ ! ) ， 但 後 者 在 大 部 分 的 詞 典 中  

是 H o p h a l分 詞 。

防兵• ·
備 出 現 一 次 在 撒 上 十 四 1 2。

( K o e h le r推 測 亞 九 8 也 應 用 此 讀 法 ，但

見 下 列 之 )• ·

m is s a b a0參

僅 見 於 亞 九 8 。K J V 與 A S V 遵 循 馬  

所 拉 的 註 解 ，即 將 肋 代 替 原 有 的 α/β/7Λ， 

如 此 譯 爲 軍 隊 ；然 而 A S V 用 「防 兵 j 代  

替 。R S V 依 B D B 的 建 議 將 之 譯 爲 守 望 、 

守 衝 。

m a s s ib a  柱~子

^ 司 典 對 支 柱 或 立 柱 與 『 （立 ）像 j 加  

以 區 分 ，但 A S V 與 R S V 兩 者 幾 乎 全 部 譯  

爲 支 柱 （例 如 在 結 廿 六 1 1 ，K J V 譯 爲 『要 

塞 』 י 而 另 兩 個 譯 本 均 爲 支 柱 ） 。

在 考 古 學 中 ，對 τ η α γ έ δ δ柱 子 有 許 多  

道 要 發 現 ，但 仍 有 些 隱 0 ^ 明 。顯 然 原 先  

是 言 及 宗 敎 禮 拜 的 對 象 。但 押 沙 龍 爲 自 己  

留 名 的 柱 （ י 撒 下 十 八 18 ) ，可 

能 並 沒 有 特 別 ^ 敎 目 的 י 爲 拉 結 的 墓 所 立  

的 碑 亦 然 （創 州 五־ 20 ) 。許 多 • ·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發 掘 物 中 出 土 。在 H azor 
( BA 19, 22 ) 與 B y b lo s廣 爲 人 知 的 立  

柱 ，淸 楚 是 爲 著 紀 念 與 宗 敎 的 目 的 ，其 他  

的 立 石 則 有 一 陣 子 被 誤 認 。現 在 知 道 許 多  

起 初 以 爲 是 崇 拜 對 象 的 粗 石 圆 柱 ’事 贾 上  

是 中 古 鐵 器 時 代 以 色 列 人 房 屋 結 構 的 正 常  

特 色 。然 而 ，宗 敎 的 石 柱 進 至 眞 正 柱 像 與  

偶 像 的 可 能 關 聯 或 衍 變 過 程 ，仍 沒 有 定  

論 。

以 上 兩 處 經 文 確 贲 是 言 及 單 純 紀 念 的  

石 柱 ，但 更 多 的 時 候 τηαω έδδ是 有 宗 敎 含  

義 的 。創 廿 八 1 8 中 י 雅 ^ 的־ 枕 頭 變 成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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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י 並 青 之 以 油 ，將 該 地 取 名 爲 伯 特 利  

『神 的 殿 j 。 當 他 返 回 此 處 （創 舟 五  

14 ) ，又 立 了 另 一 根 柱 子 י 同 時 澆 上 了 奠  

祭 與 油 י 因 爲 在 此 神 對 他 說 話 י 並 將 他 的  

名 字 改 爲 「以 色 列 J 。在 逍 以 先 י 他 與 拉  

班 立 約 之 時 （创 卅 一 י ( 45  在 石 堆 之 外 又  

立 了 石 柱 爲 證 其 所 建 的 。出 廿 四 4 י  摩 西  

在 立 約 的 証 據 祭 壇 旁 立 了 十 二 根 石 柱 י 代  

表 以 色 列 的 十 二 支 派 。

以 上 所 論 皆 爲 該 物 合 法 的 用 法 。但 必  

須 承 認 י 在 聖 經 中 論 到 的 多 具 興  

敎 崇 拜 的 意 義 י 以 色 列 人 不 ^ 要 避 免 ，遇  

見 了 更 要 摧 毀 之 。在 出 廿 三 י 24 在 所 謂 立  

約 之 逬 接 近 結 尾 之 處 י 十 誡 所 擴 展 出 來 的  

部 分 要 求 以 色 列 人 付 諸 行 動 ， ״ 不־ 可 跪 拜  

他 們 的 神 …… 打 碎 他 們 的 柱 像 』 （A S V 與  

RSV : 柱 子 前 者 的 邊 註 作 「 方 尖 形 石  

碑 J 。在 申 十 六 2 1〜 2 2 亦 然 ，他 們 被 吩 咐

不 可 栽 什 麼 樹 木 做 爲 木 偶  

( 9 as her a  ) …… 也 不 可 設 立 柱 像 J 。然  

而 ，在 爾 後 以 色 列 的 歷 史 中 ，對 猶 大 的 罪  

行 仍 以 這 些 詞 贷 來 描 述 ״： 他־ 們 在 各 髙 岡  

上 建 立 柱 像 和 木 偶 』 （王 上 十 四 23 ) 。

以 上 經 文 L י X X 皆 以 以 抑 來 翻 譯  

， { $ 出 廿 四 4 例 外 ， 用 的
■ ·

是 / / /Λ μ 。其 他 在 K J V 中 譯 爲 柱 子 的 希 伯  

來 名 詞 如 י   m is ‘ d d 、 與  ‘am iid  י 
完 全 沒 有 以 上 所 論 宗 敎 或 禮 儀 的 關 聯 。

在 希 伯 來 經 文 中 י 有 兩 個 例 子 明 顯 的  

避 免 使 吊 : 約 窗 亞 所 立 的 大 石  

頭 ，爲 在 百 姓 與 神 之 間 的 見 證 י 堅 立 約 的  

關 係 （逍 廿 四 26f ) ; 以 及 撒 母 耳 的 V&A7 
‘ h e r 『 （以 便 以 謝 ）爾 助 之 石 』 ，爲 紀  

念 從 非 利 士 人 手 中 得 救 而 立 。

參 考 會 目 ：B urrow s，M .，

These S to n es  Ί  New Haven: A S O R，1941，
pp. 21012 ־ .

M . C . F.

ה 1399 צ I נ 飛  傲 見 於 哀 四 15

衍 生 詞

1399a ה^ 烏 נו 類 的 羽 毛

( 如 結 十 3 ^ ; ־ 伯 卅 九 13 )

1400 *11 ^ ^ 71) צה  挣 נ 扎 傲 以  Ni·
phal ( 如 ^ 廿 一  22 ) 和  H iphil ( 民

廿 六 9 ) 出 現

衍 生 詞

1400a ה ^ צ  爭 鬥 、 爭 論

( 赛 五 八 、 ；箴 十 三 10 ; 十  

七 19)
1 4 0 0 b ת  מצו  爭 門 、 爭

論 （赛 四 一 \ 2  )

צה 1401 נ  i l l  荒 廢 、毁 壞 、成

爲 廢 墟 （如 耶 四 7 ; 王 下 十 九 25
= 狻 卅 七 26 )

צח* 1402 נ  I 永 久 的 、 卓 越

的 ；監 督 ώ  N i p h a l和 P i e l 出 現

衍 生 詞

1 4 0 2 a  f n j ?  ( n i _ )  Ϊ 力 I 、勝  

利 、不朽

在 考 贽 本 励 詞 字 根 以 及 其 名 詞 衍 生 詞  

的 廣 泛 意 義 的 根 本 原 因 時 ，或 許 可 由 觀 察  

地 球 的 能 源 —— 太 陽 י 所 包 含 並 傅 達 出 的  

兩 方 面 意 義 ：光 與 永 久 性 。似 乎 這 正 是 本  

字 所 包 含 的 兩 重 相 同 的 特 質 ，特 別 因 爲 阿  

拉 伯 的 同 源 字 同 時 意 爲 「純 淨 』 （古 衣 索  

比 亞 語 亦 然 ）與 『可 信 賴 j 。

故 此 η—叫 י 同 時 表 示 光 耀 （帶 出 卓  

越 、超 然 、榮 耀 *、勝 利 、統 御 的 含 意 ）與 

永 恆 （包 括 長 存 、持 久 ） 。B D B 對 本 動 詞  

的 基 本 定 義 是 即 赫 、長 存 ，在 細 節 上 與 此  

略 有 不 同 。

現 在 回 到 名 詞 形 式 ，我 們 的 難 題 是 當  

言 及 神 的 屬 性 或 位 格 時 י 無 法 在 力 量 與 榮  

耀 之 間 選 擇 （因 爲 希 伯 來 文 中 顯 然 同 時 包  

含 兩 者 ） י 如 撒 上 十 五 י 29 「以 色 列  

的 ，必 不 至 說 謊 י 也 不 至 後 悔 J ; 
或 哀 ^  ( 然 而 在 此 言 及 的 是 人 ） ，「我  

的 710一 袞 敗 ，我 在 耶 和 華 那 衷 י 毫 無 指  

望 j 至 於 用 作 音 樂 標 題 的 意 義 ，將 在 以  

下 討 論 。副 詞 用 法 有 不 同 的 翻 譯 ··永 久  

地 、永 恆 地 、持 績 地 等 ，顯 然 是 衍 生 自 持  

久 的 槪 念 י 加 上 希 伯 來 文 介 詞 /·而 成 爲 副  

詞 。

励 詞 用 法 中 י 有 一 次 以 N ip h a l出 現 於  

耶 八 5 ，論 到 「恆 久 背 道 J ，即 繼 續 拜 偶  

像 。而 P ie l琪 注 於 更 亮 或 極 其 卓 越 的 意  

味 ，帶 來 以 下 用 法 ··爲 首 、主 持 ，因 此 做  

督 工 、管 理 、指 導 。逭 些 活 励 都 以 P ie l不  

定 詞 表 達 。在 代 上 下 與 拉 出 現 五 次 （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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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十 五 21 ) ，在 哈 三 1 9 是 以 分 詞 表 伶  

長 י 有 5 5 次 用 於 詩 篇 的 標 題 。以 上 提 及 代  

上 的 經 文 中 י 雖 然 A S V 與 R S V 用 『領  

導 J י 但 K J V 的 『卓 越 』似 乎 更 適 用 · 道  

並 不 難 了 解 較 早 的 譯 者 的 邏 輯 י 因 爲 下 一  

節 明 顯 是 指 利 未 人 的 首 領 （ “ r  ) ，以 及 領  

導 （ ) 人 歌 唱 的 人 ， 「因 爲 他 稍 通 此  

事 』。

在 詩 篇 中 窓 爲 樂 師 、伶 段  י
應 相 去 不 遠 י 特 別 在 L X X 中 其 翻 禪  

爲 M /0 9 (結 尾 ） י 在 古 典 希 臘 文 中 用 做  

『般 後 、最 萵 位 』 ，是 公 民 生 活 中 的 行 政  

官 员 、極 高 的 職 位 。有 些 學 者 提 出 一 份 名  

爲 「指 揮 者 全 集 J 的 早 期 詩 篇 ，其 中 3 9 谠  

是 大 衛 的 י 九 篇 是 可 拉 的 י 五 篇 是 亞 薩  

的 י 兩 笳 不 知 名 （加 上 哈 三 筇 所 發 現  

的 ） ，但 道 只 是 這 術 語 諸 多 理 論 的 解 釋 之  

— 。其 它 類 似 的 詞 粱 見 义 / ό 。

名 詞 衍 生 詞 ，但 時 常 爲 副 詞 的 用
參

法 。在 K J V 中 作 力 量 、勝 利 、不 朽 、永 

遠 （也 作 總 是 、恆 常 的 ） 、從 未 、至 終 。 

A S V 大 致 遵 循 相 同 的 翻 譯 ，輔 以 邊 註 的 替  

選 ：勝 利 、榮 耀 代 替 力 量 （R S V 作 榮 

耀 ） ，而 不 朽 ，有 時 A S V 用 永 遠 代 替  י
R S V 用 不 止 息 的 。A S V 與 R S V 用 動 詞  

持 久 作 爲 恆 常 的 一 種 替 代

本 字 根 的 雙 重 葸 蘊 有 助 於 解 釋 费 廿 五  

8 與 林 前 十 六 9 的 關 聯 。浯 約 有 時 作 ז 祂  

已 經 呑 滅 死 亡 ，直 到 永 遠 j ，L X X 譯 爲  

『死 亡 已 得 勝 ，將 要 呑 滅 人 j 。如 果  

彳# 可 以 有 超 越 與 永 遠 雙 重 義 意 י 則 得 勝  

之 意 便 可 成 立 。琪 贸 上 ，現 代 希 伯 來 中 ， 

本 字 根 即 葱 爲 征 服 、戰 勝 。

參 考 害 目 ：R ichardson，T W B，p. 274·
M . C -If .

, נצח 1403 ^ 句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403a Π；«  II 葡 萄 汁

( 赛 六 三 3 : 6 )

見  1398b 
%ר  ( ^ · 和 見  1407a

!4 0 4 解 נ?ל*  救 、括 救 、救 贖

未 以 Q a l出現

衍 生 詞

1404a 解 救 僅

見 於 斯 四 14

本 励 詞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未 以 Q a l出 

現 過 י 但 由 阿 拉 伯 文 中 可 確 認 其 蕋 本 意 義  

爲 引 出 或 拉 出 。而 N ip h a l則 一 成 不 變 的 用  

於 被 拯 救 或 逃 脱 的 意 思 （即 「拯 救 自  

己 j ，字 面 上 來 說 ， 將־״ 自 己 扯 去 』 ） ； 

P ie l可 表 示 刎 下 （衣 服 ） י 如 代 下 廿 15 
( 在 此 י 文 脈 中 有 此 意 味 ）與 出 三 2 2 ，在  

此 ，希 伯 來 婦 女 被 命 令 去 敗 壞 埃 及 人 ，藉  

满 『借 去 J 他 們 的 金 器 、銀 器 י 琪 贸 上 是  

將 之 ז 要 去 』 。p w 在 結 十 四 1 4 中 也 表 示  

解 救 י 「其 中 雖 有 挪 亞 、但 以 理 、約 伯 這  

三 人 י 他 們 只 能 因 他 們 的 義 救 自 己 的 性  

命 J 0
本 動 詞 主 要 出 現 在 H iptul ( 使 役 動  

詞 ·־ 使 分 開 ）各 種 不 同 的 屑 面 與 語 氣 中 ， 

一 般 帶 有 解 救 或 拯 救 的 意 味 。然 而 亦 包 含  

了 薄 取 或 分 開 之 意 ，正 如 撒 下 十 四 י 6 兩  

個 兒 子 打 架 ， 「沒 有 人 解 勸 J ( 拉 開 他  

們 ）這 個 明 顯 的 例 子 。在 撒 下 廿 6 出 現 一  

個 引 人 興 趣 的 惯 用 語 ：『躱 避 我 們 』 ，按  

字 面 是 「使 我 們 的 眼 目 離 開 他 J 。在 撒 上  

卅 2 2 中 ，剝 下 與 奪 取 和 收 復 或 拯 救 有 重 ©  
之 意 י 因 在 此 言 及 得 自 敵 人 的 戰 利 品 中 ， 

有 些 似 乎 本 來 就 是 他 們 的 財 產 。

然 而 ，本 字 經 常 包 含 字 面 上 的 得 救 與  

釋 放 （多 指 身 體 י 但 並 非 沒 有 屬 靈 的 瓿 意  

或 應 用 ） 。故 H ip h il命 令 式 帶 出 爲 數 不 少  

的 禱 吿 祈 求 是 不 足 爲 奇 的 ，如 「求 你 救 我  

脫 離 弟 兄 的 手 』 （ 參 士 十 15 ; 撒 上 十  

二 10 : 代 上 十 六 35 ) 。在 詩 七 1 〔 H 2 〕 

中 ， 救 我 脱 離 （釋 放 我 ） J 直 接  

與 //知 /7? ‘ 如 ？ r 救 拔 出 來 （拯 救 我 ） 』相 平  

行 。因 罪 蒙 赦 免 而 得 的 厭 靈 拯 救 י 於 詩 卅  

九 8 〔 H 9 〕確 饤 有 此 意 味 ， Γ救 我 脱 離 一  

切 的 過 犯 』 （參 ז 脫 離 流 人 血 的 罪 詩’ נ־  

五 一  1 4〔Η 1 6 〕 · · 「搭 救 我 們 ’赦 免 我 們  

的 罪 』 י 詩 七 九 9 י ( 和 比 喩 的 方 式 「搭  

救 我 出 離 淤 泥 』 （ 詩 六 九 丨 4 [ Η  15

]״ (
與 其 它 希 伯 來 文 同 義 字 不 同 的 槪 念 相  

比 較 Γ י 釋 放 、拯 救 、保 存 、逃 脫 1 更־ 能  

淸 楚 界 定 出 本 字 根 wf/ 之 語 意 範 圍 （在  

U T  19: no. 1 6 8 8，烏 加 列 文 一 出 處 意 爲  

Γ 由 （菜 人 ）得 禮 物 J ) 。蕋 本 窓 義 相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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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励 詞 有 三 （見 該 字 ） ：扣 ， 《 / 救賊、解־״

放 、使 自 由 j  ; /心/似r 斷 開 、撤 回 、釋• ·
放 、使 自 由 j  ; 冲 必 Γ 救 贈 、釋 放 、拯  

救 、晒 回 』 。另 兩 個 密 切 相 關 的 字 根 有  

川― ，Γ 平 沿 、溜 開 j  ; 沖 /加 r 滑 出 、掉  

落 、逃 開 、使 自 由 j 。同 樣 士 有 解־״ 救 j  
意 味 的 有 少 加 心 H י ‘ ip h i l， Γ 極 救 j  ;

r  回 轉  j  ; 岭 伯 Piel 與 י   H ip h il， 
「使 活 著 、復 甦 《1 ，與 W m r，H ip h i l，
『使 勝 過 、生 存 j 。

參 考 害 目 ： T H A T  II，pp. 9 6 —98. T D O T， 

V I，pp. 9 9 9 -  1002·
M. C. F.

צן 見 נ  1405d

I נצץ 1405 燦 爛 、 閃 耀 碰 見

於 結 一  7

衍 生 詞

1405a ץ צו ) ני n i s d s ) 火 星 見 於
• ·

赛 一  31
1405b T? ע 開 花 僅 見 於 创 四

十 10
1405c · τנצה 開 花 （费 十 八

5 ：伯 十 五 33 : 創 四 十 10 )
1405d נצו f  開 花 僅 見 於

歌二 ב 12
1405e 花 、開 花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י 僅 以 H iphil 
出 現 （歌 六 1 1 ; 七 13 ; 傅 十  

二  5 )

1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1406 נצץ
根：

1406a r3 肉 食 烏 類 （ 鹰 或

; 隼 ；利 - |-一  16 ; 申 十 四 15
( 伯 州 *九 26

w—ar·) I 看 颜 、守 護 、保守) 1407 נ?ר 
/本 字 根 ^ 字 源 可 由 亞 喀 得 文 ,w y rz 

看 守 、保 護 』說 明 。阿 拉 伯 ^ 同־』 

源 字 m zza/O 想 爲 Γ 留 意 、注 視 j

衍 生 詞

得 保 全 （费 四 ר צי 1407a נ
九 6 ， 僅 見 於 K e th ib 〔 編 

）〔按 ：未 修 正 之 寫 法

本 動 詞 大 約 出 現 6 0 次。 

對 受 保 護 的 受 詞 加 以 考 究 ，有 助 於 給 

予 該 字 適 當 的 語 意 範 園 。首 先 屬 物 質 的 事 

物 是 被 看 守 的 ，如 農 產 品 的 栽 植 或 眾 隊 的 

駐 防 （如 伯 廿 七 1 8 的 葡 萄 園 ；箴 廿 七 18 
的 無 花 果 樹 ；鴻 二 1 的 要 塞 ） 。負 责 此 任 

務 的 人 叫 做 守 望 者 （Q a l主 励 分 詞 複 數 

1—b 9 ; 十־一  6 ; 王 下 ־，耶 州 

八 8 ) 。艰 贲 上 神 自 己 就 被 看 爲 是 祂 的 葡

以 色 列 的 守 望 者 ，與 全 人 類 的 保-------萄 園

。( 護 者 （费 廿 七 3 ; 伯 七 20 
其 次 ，用 於 倫 理 方 面 ：口 （箴 十 

三 3 ; 詩 一 四 一  3 ) 、某 人 生 命 的 道 路 

(箴 十 六 1 7 ) 、心 （箴 四 2 3 ) 與 舌 頭

(詩 卅 四 1 4 ) ，都 受 保 守。

第 三 ，是 忠 實 持 守 之 意 。常 以 遵 守 神 

的 約 或 律 法 爲 中 心 。神 自 己 向 千 萬 人 存 留 

慈 愛 （ ，出 卅 四 7 ) 。但 必 朽 的 人 也 

必 須 ^ 资 任 要 守 約 （ 申 卅 三 9 ; 詩 廿 

五 1 0 ) ，並 遒 行 神 的 敎 訓 律 法 （詩 七

，2 2 ， 3 九--------八 2 י 3  7 ; — 〇 五  45 ;
6 9 ，1 0 0，1 1 5，1 2 9 ， 145 )。對 3 י 4 ， 56 

父 母 的 訓 誨 （箴 六 20 ; 廿 八 7 ) 與 智 慧 的 

法 則 （箴 三 1 ， 21 ; 四 13 ; 五 2 ) ，都 要

有 同 樣 忠 誠 的 態 度。 

神 也 被 論 到 保 護 人 脫 離 危 險 ，或 保 守 

人 的 性 命 （詩 廿 五 20 : 四 十 12 ; 箴 廿 四 

12 )、國 王 （詩 六 一  8 ) 、平 安 （赛 廿 六 

3 )、以 色 列 （申 卅 二 10 ; 赛 四 二 6 ; 四 

九 8 ) 、誠 贲 人 和 其 性 命 （詩 卅 一  24 ; 箴 

以 及 知 識 （箴 廿 二 12 ) 。神 也 要י ( 二 8 
保 護 義 人 脫 離 這 世 代 （ 詩 十 二 7 

Η  8 〕 ） 、苦 難 （詩 卅 二 7 ) 、作 惡 之 人〕 

的 暗 謀 （詩 六 四 2 ) 和 強 暴 人 （詩 一 四 〇

5) 〇 2י
智 恝 保 守 那 些 不 離 棄 祂 的 人 （箴  

四 6 ) 。如 此 謀 略 也 必 謾 衡 其 兒 女 （箴 二 

行 爲 正 直 的 有 公 義 保 守 他 （箴 十 三11 ) י
° ( 6
以 下 三 例 的 w—a r 是 保 密 之 意 。赛 四 

八 6 言 及 神 行 隱 密 0勺 艰 ，事 先 不 顯 露 。其 

他 兩 處 則 爲 負 面 意 義 。背 道 的 以 色 列 人 晚 

爲י上 在 罪 的 隱 密 處 住 宿 （即 與 偶 像 同 膝 

亦 指י (赛 六 五 要י4 得 茗 預 示 未 來 的 夢 

。( 秘 密 或 狡 詐 的 心 思 意 念 （箴 七 10 
另 外 的 意 義 是 指 在 攻 擊 中 ，將 城 關 閉 

Q a l主 動 分 詞 複 數 י或 封 鎖 。在 耶 四 1 6 中 

然 而 在 結 六 似י12 乎 言 及 封 鎖 者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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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與 赛 一  8 是 指 被 園 困 或 被 封 鎖 之  

城 。

總 括 而 言 · 以 赛 亞 稱 末 世 以 色 列 得 復  

興 的 衆 支 派 爲 被 保 全 的 以 色 列 （ 喪 四  

九 6 ) ，是 因 他 們 確 资 經 歷 了 神 恆 常 的 锊  

顧 與 保 守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I，pp. 9 9 -  100.
W . C . K.

צר 1408 I נ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408a +נצר 樹 枝 、 新

枝 、新 芽 β

本 名 詞 由 意 爲 「新 鮮 、亮 麗 、常 綠  

的 J 阿 拉 伯 字 根 而 來 י 僅 出 現 四 次 。

在 赛 ־1 ־ 1 י  w h e r與 另 一 邱־ 有 名 詞 相  

平 行 （是 彌 赛 亞 應 許 敎 義 ）—— Λδ/ e r 『枝  

子 』 。由 於 兩 者 都 是 從 耶 西 的 本 ·s7i5rt\s77 
或 「根 J 發 出 י 顯 然 先 知 意 欲 言 及 大 衛 一  

位 關 鍵 的 後 裔 。他 是 神 對 大 衛 應 許 之 化 身  

( 撒 下 七 I f f  ) 。在 他 爾 根 、拉 比 著 作 與  

死 海 古 卷 （爲 M. W allen s te in編 ，77把 TVe- 
ze r  a n d  the Subm ission  in S u ffe r in g  H ym n
φ

fr o m  the D ead  S e a  Scro lls  C Istanbul, 
1957〕所 引 用 ） ，都 承 認 該 名 銜 的 彌 赛 亞  

特 質 。同 樣 י 在 太 二 2 3 所 引 用 的 經 文 中  י
亦 因 此 名 銜 指 出 耶 穌 爲 何 可 被 稱 爲 拿 撒 勒  

人 。G u n d ry 認 爲 馬 太 的 用 法 有 雙 邀 的 理  

由 ：一 爲 赛 ^ -一  1 中 本 名 銜 與 拿 撒 勒 城 發  

音 上 的 關 連 ，是 一 種 文 字 遊 戲 ；另 一 爲 赛  

Η-一  1 中 卑 屈 的 主 題 。

在 同 樣 的 彌 赛 亞 應 許 的 敎 義 中 ，論 到  

顯 明 於 其 它 琪 有 名 詞 ，如 「僕 人 』 、 「後  

裔 j 、 『枝 條 j 等 集 體 的 槪 念 時  י
« ¥ 以 6^用 ¥ 被 認 爲 含 有 赛 六 十 2 1 中 以 色  

列 人 的 餘 民 之 意 並 非 是 不 尋 常 的 。在 亞 伯  

拉 罕 —— 大 衛 —— 新 約 應 許 的 成 就 中 可 以  

見 到 ，所 有 人 皆 稱 爲 義 ，土 地 永 存 ，神 所  

栽 種 的 枝־״ 條 י !_ 祂 手 所 做 的 工 י 都 要 榮  

耀 祂 （參 赛 六 一  3 ) 。故 可 以 這 位 做 群 體  

代 表 的 名 來 稱 呼 許 多 的 人 。

另 外 兩 處 經 文 （赛 十 四 1 9 ; 但 十  

一  7 ) 與 前 述 章 節 無 關 。在 赛 十 四 1 9 中 ， 

稱 巴 比 倫 爲 『可 憎 的 枝 子 j  ( R S V 不 理 想  

的 猜 测 「無 時 間 性 的 出 生 J ，但 其 邊 註 爲  

「可 厭 的 枝 條 』 ） ，但 以 理 的 經 文 以 此 字  

言 及 皇 室 的 權 勢 ，爲 多 利 苡 王 朝 中 的 一

位 י 而 非 承 自 大 衛 的 彌 菸 亞 譜 系 י 本 惯 用  

語 也 與 狻 ^ - 一  1 的 ״ 枝־ 條 』有 相 似 處 ：

「但 這 女 子 的 本 家 （根 ）必 另 生 一 子  

( 枝 ）繼 總 王 位 』 。

參 考 密 目 ：G u n d ry ， R obert Η ，77?e q/*
the O T  in S t . M a tth e w 9s  Gospel, Leiden: 
Brill，1967，pp, 97一 104· Schraeder，Η. H .， 

in T D N T , IV, pp. 87879־ ־ .
W . C . K .

1409 ~ נ?ןכ  抑〇6 > 刺 穿 、開 鏨 ；辱 馬

; 任 命

衍 生 詞

1409a בו ק neyeW 與") נ 珠 寶 工 作  

有 關 的 專 有 名 詞

1409b 女 性

1409c (m aqqebet) I 餘子

1409d +ת כ ק מ  II 洞

動 詞 基 本 的 物 質 性 意 義 在 約 阿  

施 修 理 聖 殿 的 經 文 文 脈 中 有 所 說 明 。祭 司  

耶 何 耶 大 在 一 個 概 子 的 蓋 上 鑽 了 一 個 窟 窿  

以 供 奉 獻 （王 下 十 二 9 ) 。此 外 ，哈 該  

( 一  6 ) 比 喩 工 作 沒 有 果 效 י 不 能 榮 耀  

神 ，是 將 工 錢 裝 在 破 漏 的 藤 中 。

本 動 詞 在 其 它 不 同 用 法 的 經 文 所 產 生  

的 其 它 意 味 ，顯 著 的 展 示 出 閃 族 語 文 語 意  

上 的 極 大 彈 性 。現 代 詞 典 編 輯 的 能 力 事 贾  

上 大 受 挑 戰 。究 竟 励 詞 『刺 穿 ■1的 次 要 意  

義 —— 指 定 、派 定 是 由 於 査 核 或 標 記 一 個  

個 體 使 之 區 別 這 樣 的 具 體 槪 念 而 來 （阿 拉  

伯 同 源 名 詞 意 爲 「領 袖 、首 領 ·1 ) ，或 者  

是 精 選 出 的 個 人 本 身 Γ 自 我 審 視 ■1以 致 於  

突 顯 出 自 己 來 ？前 者 的 解 釋 似 較 合 理 ’然 

而 本 励 詞 也 譯 作 詛 咒 、辱 调 。是 否 因 爲 某  

人 因 此 分 辨 出 他 人 爲 惡 的 （ 如  

K oehler ) ? 或 與 刺 穿 、打 穿 並 沒 有 緊 密 關  

聯 ？有 些 詞 典 編 輯 （ BDB ) 認 爲 在  

此 的 煅 後 一 個 葸 義 是 另 一 個 字 根  

II י 是 字 根 咒־״ 詛 ■1的 副 型 ’僅 見 於  

民 廿 二 與 廿 三 章 ，但 其 間 反 過 來 的 關 係 亦  

是 類 似 的 問 題 。

有 趣 的 是 ，本 字 用 於 西 羅 亞 的 銘 文  

中 ，爲 Γ 刺 穿 』 ，即 挖 繫 隧 道 。

ncqeb
本 名 詞 在 結 廿 八 1 3 的 意 義 不 詳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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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Γ 笛 j  ( KJV ) 、Γ版 逝 j  ( RSV ) 
Ud r 做 藏  j  ( H o lliday ’s Lexicon，遵 循  W.
F. A lbringht in BA SO R，No· 110 ) 。和 合  

作 ־" 鼓 笛 』 。

女 性 、女 孩 、女 人  

人 類 （创 一  2 7 與 其 它 各 處 ）與 励 物  

( 創 六 1 9 與 其 他 各 處 ）蕋 於 描 述 的 理 由  י
雌 性 皆 以 7^7沾3 表 示 （但 在 ZA W  י 11 
S ch w ally提 出 不 同 的 連 議 ） 。雖 然 有 一 例  

( 耶 卅 一  2 2 〔 Η 2 1 〕 ） — י 詞 用 作

「男 子 、英 雄 J 的 相 反 詞 ；它 主 要 焐  

不 論 人 或 励 物 的 力 / : 加 『雄 性 』的 反 面 。

在 以 下 經 文 中 י 『錘 子 J 之 意 已 無 興  

漭 ：士 四 21 ( 雅 億 ） ；王 上 六 7 ( 聖 殿 的  

建 造 沒 有 噪 音 ） ；赛 四 四 1 2 與 耶 十 4 。至  

於 複 數 型 ，有 些 詞 典 建 議 一 個 名 詞 的 變  

體 至。 י 於 是 否 衍 生 爲 馬־״ 喀 比 J
之 名 י 意 見 不 一 。

I I 洞 穴 、開 挖 、採 石  

僅 出 現 於 赛 五 一 י 1  以 资 亞 呼 籲 以 色  

利 人 思 念 自 己 出 身 的 卑 微 。

I נר,ד 1410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10a נקר 有 斑 點 的 （創

卅 32 ; 卅 一  8 )
1410b ד קו 碎 נ 质 或 容

易 破 碎 的 （扭 九 5 ) ; 硬 餅  

或 糕 （王 上 十 四 3 )
1410c נקרה ( n fq u d d a ) 點 或 滴

僅 ^ 於 歌 一  11

דינר 1411  〈叫 … 1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11a קד 蓄 נ 養 羊 群 之

人 —— 商 人 或 看 守 者 （王 下  

三 4 ; 靡 一  1 )

清 ןקה 1412 楚 、 自 由 、無 辜 、

使 荒 蕪 、斷 绝

衍 生 詞

1412a +נר,י ( n d k i j  清 絶 、無 辜  

1412b +נר!יא 無 辜 （珥 四

19 ; 雄 一  14 )
1412c +נר|יון (n iq q & yb n) 無 备 尺  

1412d כזנל^הו 獻

祭 的 杯 、碗

衍 生 詞 也 許 提 供 了 解 明 励  

詞 ― 碑 趣 本 意 義 之 鑰 。G B 與 Κ Β 將 之  

連 繫 於 亞 喀 得 文 〃 ％ 獻־״ </ 奠 祭 _ ! ( 加 上 敍  

利 亞 文 名 詞 『奠 祭 』 ） ，8 卩3 引 用 敍 利 亞  

文 励 詞 倒־״ 出 、獻 奠 酒 J ，並 且 建 議 道 ， 

雖 然 阿 拉 伯 同 源 字 意 爲 潔־״ 淨 』 ，然 其 原  

意 可 能 爲 倒־״ 空 』 ，故 用 作 『傾 j 與 ״ 空־  

的 、乾 淨 的 』 。

字 根 7^ 舛 的 ״ 乾־ 淨 、純 淨 、無 瑕  

疵 J 之 意 亦 見 於 亞 喀 得 文 、阿 拉 伯 文 與 亞  

蘭 文 。在 但 七 י 9 〔亞 蘭 文 〕亙 古 常 在 者  

被 描 寫 成 「 頭 髮 如 純 淨 的 扣׳》） ，） 羊 

毛 י !》 衍 生 出 的 律 法 含 義 『被 宣 判 無  

罪 J 、 「不 受 處 罰 』 י 僅 見 於 希 伯 來 文

t-jj 〇

由 被־״ 倒 出 J 這 基 本 的 槪 念 י 本 字 可  

衍 生 出 帶 有 有 利 或 不 利 的 兩 方 面 含 意 的 槪  

念 。不 利 含 義 之 例 見 赛 三 2 6 ， r 她 〔錫 安  

的 女 兒 〕必 荒 涼 坐 在 地 上 』 R י S V 將 詩 體  

的 比 諭 ״ 荒־ 涼 』 、 『荒 蕪 』變 成 「遭 蹂  

躪 J 是 過 度 了 的 翻 譯 י 也 破 壞 了 意 象 。所  

言 及 之 物 是 城 中 的 居 民 被 倒 空 （亦 見 摩 四  

י 6 在 此 TT名 詞 是 用 於 『牙 齒 乾  

淨 J ，用 於 缺 乏 食 物 的 比 喩 ） 。在 此 也 必  

須 討 論 珥 三 2 1 〔 H4: 2 1 〕 י 令 人 驚 訝 的 是  

N A S B ，莫 非 是 盲 目 遵 循 馬 所 拉 將 本 經 文  

修 定 成 與  G . R. D river 和  C. Van Leeu- 
w e n 相 左 。D r iv e r將 本 節 譯 爲 ··「我 將 傾  

倒 出 它 的 血 י 對 此 至 今 我 尙 未 傾 倒 J 
( JT hS T  39 ·· 402 ) 。和 合 作 ：『我 未 曾 報  

復 流 血 的 罪 ，現 在 我 要 報 復 ■ I，C. van 
L e eu w e n在 考 慮 過 其 它 的 可 能 之 後 ’下 結  

論 道 ： ״ 在־ 任 何 狀 況 中 本 文 均 不 應 修 定 成  

我 將 報 復 〕 （與 B H S 和 KBL 

6 3 2 b 相 左 ；編 按 ：亦 與 和 合 本 相 左 ） ， 

L X X 並 未 假 定 成 上 述 修 定 的 讀 法 J 
( T H A T，II，p 」 02 ) °

另 一 方 面 י 本 字 帶 有 有 利 的 含 意 ，可  

用 以 指 免 除 笹 言 的 約 束 。如 此 亞 伯 拉 罕 對  

以 利 以 謝 說 ，『倘 若 女 子 不 肯 跟 你 來 ’我  

使 你 起 的 誓 就 與 你 無 干 了 』 （創 廿 四 8 ;  
參 逬 二 17 2 0 在，י  此 爲 形 容 詞 י 用 於 一 樣  

的 槪 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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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 励 詞 出 現 4 0 次 中 י 絕 大 部 分 具 有  

倫 理 、道 徳 或 法 庭 的 含 意 。而 Piel ( 及 物  

的 ）字 幹 同 義 於 p /̂叫的 P ie l或 H iphil 
的 琪 贲 ，更 爲 其 重 ^ 性 成 爲 適 當 的 證 據 。 

715的 僅 有 一 次 以 Q a l字 幹 出 現 （作 爲 不 定  

獨 立 詞 修 飾 N ip h a l) ，其 它 都 是 N iphal 
與 P ie l。傾 向 於 加 強 其 『倒 出 、倒 空 J 而 

帶 出 ״ ־ 自 由 、淸 白 、潔 淨 、無 舉 J 的 含  

葱 。

本 字 的 政 治 用 法 ，也 就 是 解 除 或 免 除  

兵 役 （申 廿 四 5 ) 等 某 些 義 務 ，用 於 強 調  

法 庭 的 意 味 時 י 意 爲 免 除 刑 罰 。根 據 律 法  

程 序 ，祭 司 若 證 實 妻 子 不 忠 ，丈 夫 就 宣 吿  

爲 無 罪 （民 五 31 ) 。

下 述 經 文 因 其 顯 示 與 ‘
( 見 該 字 Γ י 有 罪 』 ）爲 反 義 字 而 有 其 敎  

育 意 義 。經 文 爲 「男 人 就 爲 無 罪 （νν7/׳ /- 
分扣 ,… ‘ άννδη ) ，婦 人 必 擔 當 自 己 的 罪  

孽 J ，而 在 其 它 經 文 中 י 則 省 略 了  

。如 此 ，參 孫 在 他 的 岳 父 將 妻 子 給 了 別 人  

後 י 說 ， 這־״ 回 我 加 害 於 非 利 士 人 ，不 算  

有 罪 （m々《“？） J ( 士 十 五 3 ) 。

正 如 ‘ 可 以 言 及 罪 行 、罪 罰 或 行

爲 與 刑 罰 兩 者 之 間 的 「罪 咎 ■ I，因 此  

也 可 言 及 從 隱 含 的 錯 誤 與 刑 罰 的 狀 態 中 脫  

離 = 『無 罪 、無 辜 J ，或 免 於 刑 罰 =  
「不 加 處 分 』 。至 於 前 者 的 例 子 ，除 民 五  

3 1 與 士 十 五 3 外 ，我 們 可 以 引 用 撒 下 十 四  

9 ， Γ 提 哥 亞 婦 人 說 ，Γ 我 主 ，我 王 ，願 這  

罪 （ 歸 我 和 我 父 家 ，與 王 和 王  

的 位 無 干 （形 容 詞 ，心 !?？） 」 J 。下 面 所 引  

的 例 子 亦 然 ， 挨־״ 近 她 的 （鄰 舍 之 妻 ）不  

免 受 罰 j  ( 箴 六 29 ; 參 十 九  

; י 9 5 廿 八 20 ) 。同 樣 的 ，出 廿 一  18f. 
制 定 出 以 下 條 例 ：『人 若 彼 此 相 爭 ，逭  

個 …… 打 那 個 י 尙 且 不 至 死 ，不 過 躺 臥 在  

床 ，若 再 能 起 來 扶 杖 而 出 ，那 打 他 的 可 箅  

無 罪 （ ） J ( 形 容 詞 亦 帶 有 同 樣 的  

意 旨 ；參 出 廿 一  2 8 ，『牛 的 主 人 可 箅 爲 無  

罪 （ ) J ) 。當 然 ，本 字 有 時 亦 用 在 否  

定 ，帶 出 強 烈 的 譴 责 ：『惡 人 必 不 兔 受  

罰 J ( 箴 ( 一 21^}־ ，或 用 於 質 問 ：「你 們  

能 盡 免 刑 罰 嗎 ？ J ( 耶 廿 五 2 9 ) 。

免 於 義 務 或 罪 咎 ， 刑 罰 （形 容 詞 或  

的 N iphal ) 的 決 定 權 往 往 在 於  

( m/־w ) 神 。如 此 ，在 聖 戰 之 後 י 約 但 河 東  

的 支 派 免 服 兵 役 ，乃 是 『免 除 在 耶 和 華 之  

前 的 责 任 （和 合 作 ：向 耶 和 華 才 翦 無

罪 ） J ( u;/7〇 ,i&m 
j  ( 民 卅 二 22 ) 。如 此 ，也 只 有 神 才 能 免 

。(1 9〜除 某 人 泰 祂 名 所 立 的 笹 （逬 二 17 
宣 稱 ：『道 在 耶 和י大 衛 跦 沮 押 尼 珥 之 血 

必 永 不 歸 我 和 我 的 國 （即 我 與 我י華 面 前 

沙7 / )  J׳ / /的 國 是 無 辜 的 1 
(撒 下 三 28 ; 參 撒 上 廿 六 9 ) 。在 許 多 經 

但 仍 無 損 其 意 。箴 十 六，/־»文 中 省 了  m 
5，『他 （驕 傲 人 ）必 不 免 受 罰 j ，平 行 於 

『爲 耶 和 華 憎 惡 』 （參 箴 十 一  21 : 十 

七 5 ) 。在 耶 二 3 5 亦 強 調 此 點 。在 此 ，猶 

大 人 雖 宣 稱 無 辜 （ ) ，但 道 並 非 神 的 

判 決 ，祂 必 要 密 判 。所 有 道 些 經 文 ，判 決 

權 是 屬 神 ，祂 審 判 一 切 在 祂 全 權 下 之 人 的

命 運。

rn/Zi在 P ie l字 幹 的 主 詞 都 是 神 （王 上 

二 9 除 外 ） 。如 此 ，祂 是 回 應 人 懇 求 『無 

罪 開 釋 J 的 那 一 位 （如 『願 你 救 免 我 隱 而 

未 現 的 過 錯 』 ，詩 十 九 1 2〔 Η  1 3〕 ） ··或 

那 位 萬 不 以 有 罪 的 爲 無 罪 的 （出 廿 7 ; 卅 

。( 11 ;四 六 28 ; 伯 九 四־ 28 7 ; 耶州 

無י 辜 』時־同 樣 地 ，當 形 容 詞 意 爲 1 
是 神 爲 無 罪 的 人 負 责 。如 此 ，祂 自 己 爲 無 

辜 之 人 的 血 負 資 （申 十 九 1 0 ， 13 ; 王 下 廿 

四  4  ; 耶 二  34f. ; 十 九  3f. ; 廿 二  3ff.; 
約 伯 沈 浸 在 極 大 的י亦 散 見 各 處 ） 。然 而 

認 爲 神 任 罪 孽 毀 滅 無 辜 者 （伯י悲 觀 之 中

° ( 23 九 

不 僅 罪 人 自 己 可 得 潔 淨 ，宣 吿 無 罪’ 
免 除 罪 债 或 保 持 無 辜 ，且 有 一 地 ，其 中 的 

罪 惡 都 潔 除 盡 淨 。在 飛 行 書 卷 的 異 象 中’ 
剪 除 ■I說 謊 的 ’ 起 假 誓ז論 到 的 從 地 中 

的 ，正 是 將 罪 惡 從 地 上 潔 除 盡 淨 （亞

° ( 五 3
或 許 最 爲 髙 度 琪 業 的 用 法 ，是 關 於 免 

，( 於 或 解 除 誓 言 的 約 束 （創 廿 四 8 ， 41 

或 被 控 吿 的 婦 人 在 疑 恨 的 素 祭 中 ，雖 喝 了 

祭 司 所 咒 詛 的 苦 水 ，卻 能 免 受 其 災 （民 五

° ( 19

71坤 ？，7 ^於 ， 無 可 指 责 、無 辜 、無 罪、 

自 由 、兔 除 、 （手 ）潔 （逬 二 中 ， ASV 
與 R S V 均 以 三 次 Γ 無 罪 』代 替 K J V 中 的 

次 序 r 無 可 指 责 、無 罪 、免 除 _!。民 卅 二 

2 2 中 ，R S V 亦 使 用 「 自 由 ^^代 替 ^ 淸 

對 …… 免 於 责 任 』代 替 「在……״ _，־ !楚

之 前 無 罪』）

形 容 詞 715於 和 其 變 體 心 ^ ^ 言 及 宣 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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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qat) w, qu t 1996
參 馨

加 构 見 1412a
見  1412b 

( n iq q a y o n )見  1412d 
見  1417a

The C eram ic Vocabulary o f  the O T , New 
Haven: A SO R, 1948 ( section 54， p.
2 4 )  〇

參 考 密 目 ：R ichardson, TW B, pp. 114, 
127. T H A T , II, pp. 101 一 105.

M· C· F · 和  B■ K· W_

קוד 見 נ 1410b

) נ?ם 1413 n a q a m ) 報 復 、報 仇 、復 仇  

、爲 自 己 報 仇 、被 報 復 、受 罰  

( 參 扣 ^ / 「報 血 仇 J )

衍 生 詞

1413a !נקם 板 仇

1413b 1נקמדז ( n fq 0 m a j  報 仇

雖 然 本 字 根 連 同 其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只 用  

過 7 0 次 ，但 所 表 達 的 眞 理 在 神 學 上 是 很 重  

要 的 י 但 卻 受 到 極 大 的 誤 解 。不 論 來 自 神  

或 人 的 復 仇 與 報 復 的 槪 念 ，似 乎 都 沒 有 良  

好 的 倫 理 觀 上 的 正 當 性 。但 適 當 的 瞭 解 本  

字 根 在 嵆 約 的 背 景 與 新 約 的 應 用 ，就 不 是  

這 麼 一 回 事 了 。

由 舊 約 所 敎 導 神 的 聖 潔 與 公 義 ，並因 

此 人 爲 罪 人 的 亮 光 下 ，才 能 瞭 解 神 的 復 仇  

的 槪 念 。在 某 些 現 代 『基 督 敎 』神 學 家 的  

前 提 觀 點 之 下 י 這 樣 一 位 復 仇 的 神 ，必 冠  

之 以 非 基 督 敎 的 與 不 道 德 的 名 號 。在聖經  

全 備 的 啓 示 中 ，神 的 恩 慈 與 報 仇 是 平 衡  

的 ，從 救 贖 歷 史 的 層 面 看 來 是 必 須 的 。

硏 究 此 字 根 之 用 法 ，顯 示 出 只 有 相 當  

少 的 例 子 中 ，人 被 認 爲 是 適 當 的 復 仇 之  

源 。時 常 ，人 是 次 因 而 神 爲 源 頭 （結 廿 五

1 4 ) 。一 般 的 例 子 是 以 色 列 人 自 己 在 敵 人  

身 上 報 仇 （褂 十 13 ) 。在 民 卅 一  2 Γ ，以  

色 列 人 在 米 甸 人 身 上 報 仇 ，也 正 是 相 當 於  

神 如 此 行 。有 些 例 子 ，神 指 示 祂 的 百 姓 如  

此 的 報 仇 乃 是 爲 神 的 緣 故 （如 民 卅 一 ） 。 

其 他 經 文 锻 吿 說 ，不 要 自 己 報 仇 （利十九  

8 ; 申州׳二 35 ) 。雖 然 並 未 用 在 創  

九 י 6 但 謀 殺 罪 是 需 要 死 刑 的 ，因 爲 人 是  

照 神 的 形 像 造 的 י 沒 有 神 的 允 許 去 取 人 性

架 人 無 辜 、自 由 或 免 除 似 務 或 義 務 י 或 3  
及 無 華 血 （亦 即 非 故 殺 י 爲 誤 殺 流 人  

血 ） י 同 樣 的 Γ 手 潔 J ，乃 行 爲 無 塔 的 象  

徴 （見 所 熟 知 的 詩 廿 四 4 ) 。

律 法 對 新 婚 男 人 給 予 自 由 / 免 盡 箍  

務 ：不 可 從 冚 出 征 （申 廿 四 5 ) 。至 於 亞  

撒 王 的 宜 吿 ，乃 要 人 拆 毀 拉 瑪 י 無 人 能 免  

除 勞 力 （王 上 十 五 2 2 ) 。在 创 四 四 10 
中 י 約 瑟 笹 戒 ：「在 誰 那 圾 搜 出 來 （被 偷  

的 金 杯 ） ，誰 就 做 我 的 奴 僕 י 其 餘 的 都 没  

有 罪 J ，意 指 免 作 奴 僕 的 自 由 （而 免 作 奴  

僕 的 術 語 是 ) 。

另 一 方 י !® 該 形 容 詞 具 有 法 律 上 的 槪  

念 י 『 無 罪 、無 可 指 ΐ ί 、無 窜 J ( 伯 

四 7 ; 廿 七 14 ; 亦 散 見 各 處 ） י 與 公 荔  

的 J 並 用 特 別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י 在 出 廿  

三 7 ， ……־״ 不 可 殺 無 辜 和 有 義 的 人 ，因 

我 必 不 以 惡 人 爲 義 J 。參 出 卅 四 י 7 對 神  

屬 性 偉 大 的 宣 吿 י 亦 有 類 似 之 處 。人 論 及  

『無 畢 人 的 血 J ( ) 或 「無 事

血 J ( 士 ，?7 ) 是 在 無 罪 之 人 受 到 懷 有

意 圖 的 殺 人 犯 或 謀 殺 者 的 威 嚇 （ 申 廿  

七 25 : 撒 上 十 九 5 ) ，或 在 因 此 確 饤 喪 命  

的 悄 形 （申 十 九 13 ; 王 下 廿 一  16 ; 廿 四  

4 等 ） 。有 時 並 不 明 確 究 竞 是 指 受 威 嚇 或 迺  

聚 命 （申 十 九 10 ) 。 （血 罪 見 )
מ —々 與 「純 淨 』相 對 ，並 非 宗  

敎 用 語 ，甓 如 就 從 未 見 於 利 未 記 。詩 廿 四  

4 的 「手 潔 』是 指 倫 理 方 面 的 純 正 ，以 致 法  

庭 上 的 開 釋 。名 詞 型 或 許 含 有 宗  

敎 意 味 ；因 在 詩 廿 六 6 中 平 行 句 爲 『環 繞  

你 的 祭 墙 j ，但 在 詩 七 三 丨 3 同 樣 的 陳 述  י
則 指 倫 理 上 的 純 正 。

無 辜 、 （牙 齒 ）乾 淨

出 現 五 次 ，锻 強 烈 的 是 何 八 5 。神 斥  

资 以 色 列 拜 偶 像 的 長 官 （ 『 撒 瑪 利  

亞 J ) י 問 說 ，『他 們 到 幾 時 方 能 無 罪  

呢 j 。 「牙 齒 乾 淨 j  ( 摩 四 6 ) 的 比 喩 暗  

示 想 吃 食 物 。剩 下 的 例 子 論 及 「手 中 無  

罪 J 或 「洗 手 表 明 無 荜 』—— 禮 儀 上 的 潔  

淨 י 表 明 了 心 中 純 正 ，行 爲 誠 赀 。

r r in a q q ly a
本 字 顯 然 指 金 碗 （有 人 說 逛 『杓 子 j 

或 『管 子 j  ) 放 在 陳 設 餅 的 枭 上 用 以 贫  

酒 。因 有 其 值 要 性 ，故 列 於 耶 五 二 丨 9 被 據  

去 巴 比 倫 的 淸 取 之 中 。見 Jam es L. Kelso,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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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a q a) ע ? 1 נ 4 1 4

命 是 被 視 爲 習 犯 神 ，如 同 冒 犯 人 。

n ^ f l m 大 部 分 的 用 法 都 是 以 神 爲 復 仇  

之 源 。典 型 的 經 文 爲 申 卅 二 3 5 , 4 1 :
Γ …… 伸 寃 報 應 在 我 …… 必 報 復 我 的 敵  

人 י 報 應 恨 我 的 人 』。若神允許罪與悖逆  

而 不 刑 罰 י 那麼祂聖潔公義的厠性就要受  

到 質 疑 了 。先 知 強 調 ז 神 復 仇 的 日 子 j 
( 费 卅 八 8 ; 六一  2 ; 六 三 4 ) ，乃是神  

在 歷 史 中 施 行 潔 淨 更 正 之 時 。這是耶利米  

對 耶 路 撒 冷 城 陷 落 的 觀 點 。但從來在歷史  

的 進 程 中 ，從 未 能 有 全 然 的 潔 淨 更 正 ，故 

需 要 先 知 所 論 的 末 世 或 主 復 仇 的 末 日 。逍 

曰 子 是 赛 六 三 I 〜6 所 意 欲 表 達 。在此神獨  

自 踹 酒 醉 ，在 怒 中 踐 踏 仇 敵 （啓 十  

九 】 5 ) 。同 樣 的 ，在新約中報應之信息的  

基 本 槪 念 ，本 質 上 是 屬 於 未 來 ，而非現  

在 0
聖 經 以 神 對 祂 從 罪 中 救 顺 出 來 之 人 的  

浩 大 恩 慈 י 來 平 衡 祂 對 罪 人 報 應 的 烈 怒 。 

祂 的 報 仇 絕 不 可 與 祂 恩 慈 的 目 的 分 開 而 單  

獨 視 之 。祂 不 僅 是 發 怒 的 神 י 反 倒 發 怒 的  

神 是 爲 使 其 恩 慈 有 意 義 。舊 約 除 了 注 重 神  

自 己 י 其 注 目 的 焦 點 不 是 在 祂 報 仇 的 對  

象 ， 而 是 在 祂 施 恩 對 象 、 祂 的 產 業  

( ) 、祂 立 永 約 屬 祂 的 子 民 。

神 爲 祂 子 民 的 復 仇 有 兩 個 方 式 。首  

先 ，祂 作 他 們 的 戰 士 ，對 抗 仇 敵 （詩 九  

四 ） י 來 爲 祂 的 子 民 復 仇 。其 次 ，作 爲 立  

約 的 神 ，祂 懲 罰 毀 約 的 人 ， 『我 要 因 你 們  

的 罪 擊 打 你 們 七 次 ，我 又 要 使 刀 劍 臨 到 你  

們 ，報 復 你 們 背 約 的 仇 』 （利 廿 六 24 
f· ) °

舊 約 中 提 醒 人 ，只 有 神 能 毫 無 錯 誤 的  

爲 祂 自 己 的 綠 故 而 戰 （申 卅 二 35 ) 。保 羅  

在 羅 十 二 1 9 回 應 此 經 文 ，蒈 戒 神 的 子 民 抗  

拒 報 復 的 靈 。希 伯 來 〇 ? 的 作 者 也 用 以 警 戒  

在 神 報 仇 的 忿 怒 之 下 ，即 將 來 臨 的 戰 慄  

( 十  2 8 〜 3 1  ) 。

因 爲 舊 約 表 達 對 神 仇 敵 公 義 的 憎 恨 ， 

因 他 尋 索 加 害 祂 的 子 民 （詩 五 四 ） 。我 們  

會 以 爲 蘅 約 會 敎 我 們 恨 仇 敵 。但 我 們 從 羅  

十 二 2 0 ，保 羅 所 引 用 箴 廿 五 2 1 Γ 的 經  

文 ，「所 以 你 的 仇 敵 若 餓 了 ，就 給 他 吃 j  
等 ，可 以 得 見 並 非 如 此 。古 代 的 希 伯 來 人  

也 像 許 多 現 代 的 蕋 督 徒 י 誤 用 了 此 神 報 應  

的 敎 義 ，而 作 爲 彼 此 懷 怨 相 咬 相 恨 的 藉  

口 。在 太 五 43ff.，耶 穌 讁 责 如 此 誤 解 的  

人 י 並 且 在 太 十 九 19 一 類 的 經 文 中 （參 可

十 二 31 ) ，祂 卻 是 引 用 利 十 九 18 : Γ不  

可 報 仇 ，不 可 埋 怨 你 國 的 民 ，卻 要 愛 人 如  

己 ，我 是 耶 和 華 j 。

西 約 報 血 仇 的 定 例 乃 是 一 項 嚴 格 的 法  

律 琪 務 ，爲 了 在 沒 有 中 央 政 府 來 建 立 社 會  

中 有 條 不 紊 的 次 序 י 使 人 民 共 同 生 活 時 不  

致 混 亂 的 惝 形 下 ，於 衆 支 派 的 圈 體 中 仍 能  

維 繫 公 義 。政 府 總 是 坦 承 其 設 立 的 目 的 是  

要 伸 張 公 義 ，懲 罰 惡 人 （參 漢 摩 拉 比 法 典  

的 序 苜 in Α י Ν Ε Τ ) 。報 血 仇 仍 是 存 在 於  

近 柬 貝 多 溫 人 所 熟 悉 的 觀 念 中 的 模 式 。約  

旦 政 府 允 許 這 種 觀 念 的 框 架 存 在 其 司 法 程  

序 中 。在 此 系 統 下 י 公 義 是 由 受 害 人 的 近  

親 所 權 衡 。逃 城 的 律 例 就 是 這 一 般 條 例 的  

改 良 ··給 殺 人 者 公 義 的 裁 決 （民 卅 五 9 〜 

2 8 等 ） 。逭 些 律 法 的 定 例 是 基 於 由 以 牙  

還 牙 』 （復 仇 法 ）所 總 結 出 的 絕 對 公 正 與  

平 等 的 原 則 。但 以 眼 還 眼 、以 牙 還 牙 的 原  

貝[]( 出 廿 一  2 3 〜 2 5  ; 利 廿 四 19 —20· ; 申 

十 九 21 ) · 並 不 意 味 著 私 下 的 運 用 。乃 是  

神 的 制 裁 之 下 的 一 種 司 法 程 序 。當 耶 穌 敎  

導 這 律 法 時 ，祂 並 非 拒 絕 舊 約 敎 義 中 公 平  

刑 罰 的 原 則 ，而 是 不 贊 成 以 此 作 爲 人 際 關  

係的法 ^  〇後 者 乃 爲 當 時 的 猶 太 人 所 誤 用 。

naqam י nrqama
這 些 名 詞 並 沒 有 不 同 的 意 義 ，兩 者 都  

與 許 多 不 同 動 詞 連 用 ，參 赛 四 七 3 ; 申 卅  

二 4 1 ， 43 ; 彌 五 14 : 赛 卅 五 4  ; 結 廿 五  

14 ( 編 按 ：中 文 譯 本 看 不 出 來 ） 。這 行 動  

常 包 含 了 流 血 ，因 爲 要 伸 流 血 之 寃 （詩 七  

九  1 0 ) 〇

參 考 書 目 ：T H A T，I I，ρρ· 106 — 108·
E . B . S.

f נר!ע 1414 w M a 。 生 疏 僅 見 於 結 廿 三

18

1415 I 除 去 出 現 在  Ni-
phal ( 费 十 34 ) 與 Piel ( 伯 十

九 26  )

衍 生 詞  .
1415a קח’נ  (wSgeW 除 去 （婪 十 七  

6 ; 廿 四 13 )

1 4 1 6 叩 丨 （w Syap) I I 圍 統 、迁 迴 、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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א 1421 ש ן  ( n a s a 9)

衍 生 詞

1416a קפה 套 נ 索 （俘 腐

用 · 费 三 24 )

主 要 用 爲 H i p h i P 『 使 圍 繞

J 。 日 子 『輪 流 而 下 J ( 和 合 作 「 日 子 過  

了 J  ) ( 伯 一  5 י ( 人 們 也 「輪 流 』在 家  

中 設 荽 。本 平 行 詞 的 圍 繞 、環 繞 之 意 常 與  

更 爲 皆 遍 的 如 心 / ? 平 行 （如 詩 廿 二 1 6 〔 Η  

1 7 〕 ） 。用 打 獵 的 網 羅 抛 擲 圍 繞 （伯 十 九  

6 ) ，以 色 列 人 禁 止 剃 頭 的 周 圍 與 鬍 轚 的 周  

圍 （在 頭 頂 留 一 锻 頭 髮 י 效 法 外 邦 風  

俗  利 十 九 2 7 י (  爲 — 些 較 特

殊 或 術 語 的 用 法 。

在 另 一 個 極 端 י 在 资 十 五 8 本 勋 詞 出  

現 之 處 有 更 廣 的 含 義 ：『哀 聲 遍 聞 摩 押 的  

四 境 j ，此 動 詞 可 能 暗 示 「每 個 地 方 J 。

M. C. F■

1417 (叫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17a ,0 0 ר  קי （於心נ 磐 石 的 裂 縫

僅 與 『磐 石 j 連 用 （赛  

七 19 ; 耶 十 三 4  : 十 六 16 )

ר 1418 ? 鑽 נ 、鑿  '  挑 （如 箴 卅

17 ; 民 十 六 14 )

衍 生 詞

1418a רה^ 洞 נ 穴 、裂 縫

( ^ 卅 三 22 ; 赛 二 21 )

ש 1419 ? 敲 נ 、打 （如 詩 九 17
; 申 十 二 30 )

見 ?；·־1  1333a

רד 1420 哪 נ 達 香 膏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傜 出 現 三 次 （都 在 雅  

歌 ；歌 一 12 ; 四 13〜 14. ) ，指 北 印 度 產

( 多 年 生 顯 范 屬 ） 

所 製 成 的 芳 香 油 稍 י 其 名 自 梵 文 動  

詞 衍 生 而 來 י 意 爲 Γ 呼 出 香 氣 j  י 
似 乎 是 經 由 波 斯 文 以 ^/7/1轉 變 爲 希 伯 來 文  

與 希 臘 文 。

在 雅 歌 的 描 述 中 ，王 與 新 婦 皆 以 此 货  

重 的 香 胥 來 裝 扮 י 而 目 前 在 印 度 仍 用 來 作  

頭 髮 的 香 水 。在 聖 經 時 代 乃 用 雪 花 石 胥 密

封 裝 箱 進 口 至 聖 地 ，它 保 存 至 特 別 的 時 機  

使 用 。像 馬 利 亞 在 晚 餸 中 用 香 胥 抹 主 的  

腳 ，以 慶 祝 她 兄 弟 拉 撒 路 的 復 活 與 家 庭 的  

復 興 。在 同 一 段 經 文 中 ，由 猶 大 的 抱 怨 可  

知 其 惯 値 （見 約 十 二 3 〜 5  ) ，一 磅 香 膏 可  

资 7 5 美 元 賙 濟 窮 人 。

參 考 害 目 ：W. Ε. S. C ooper， “ Spike· 
n a rd ，’’ in ΖΡΕΒ·

M. C. F.

שא 1421 提 נ 、拿 、帶

衍 生 詞

1421a אה שו , נ V i a ’a) 所 帶 的  

僅 見 於 赛 四 六 1 
1421b +א שי I 王 נ 子 、

官 長 、首 领  

1421c א שי π נ  升 起 的

霧 、煙 雲 （參 耶 十 13 ; 五 一  

16 )
142Id ) מ^זא!  η ι α ^ ΰ ’） I 桅 子 、 

重 擔 、舉 起  

1421e ! א ש מ  Π 重 擔 、

神 谕

1421 f א1  ^  舉 起 （偏 待 י 
代 下 十 九 7 )

1421g " η α ϋ ά ’δ ) 上 揚 的

( 雲 י 赛 卅 27 )
1421h ת+  א ש מ  上 升 、上

舉 、重 擔 、一 份  

142Π ，א  巍 峨 （ 比 喩 驕  

傲 ，伯 廿 6 )
1421j " ，叫 高 舉 、尊 嚴 （創

四 九 3 ) 、 隆 起 （ 利 十  

三 2 ) 、上 升 （伯四一  17 )

本 字 根 的 Q a l字 幹 使 用 將 近 有 600 
次 ，基 本 上 帶 有 三 種 不 同 意 義 ：『舉  

起 J 、 Γ 背 負 、攜 帶 、支 持 J 與 「拿 、傘 

走 J 。 本 字 根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作  

W ，Γ 舉 、 升 _1， 而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作  

似 祕 。 另 外 有 6 0 次 爲 N ip h a l、P i e l與 

H ith p a e l字 幹 ，只 有 兩 個 例 子 爲 H ip h il字  

根 י 利 廿 二 1 6 與 撒 下 十 七 י 13 後 者 的 經  

文 尙 有 疑 問 。本 勋 詞 所 有 字 幹 共 出 現 655 
次 。

Γ 舉 起 J 之 意 在 許 多 片 語 中 同 時 用 於  

字 面 與 澉 葸 兩 方 面 。 ז 舉 手 』指 立 誓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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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 二 40 ; 結 廿 5 ，6 ，1 5 等 ） 、施 行 骚 力 

(撒 下 十 八 28 ) 、 作 爲 記 號 （ 赛 四 

九 2 2 ) 、 懲 罰 （詩 十 1 2 ) 。 Γ 枱 起 頭 

，榮 耀 復 還 J ( 削 四 十 1 來־『3 J 的 意 思 有 

表 示 歡 悅 與 獨 立 （伯 十 15 ; 亞20 ) י 
二 4 ; 詩 八 三 3 ) ，作 爲 城 門 之 門 楣 的 象 

9 )。『抬 起 某 人 的 י 徴 表 示 法 （詩 廿 四 7 
意 指 好 愆 、信 心 、軎 悅 或 接י『臉 或 臉 色 

舉 目 』常 以 冗 言 法 用־״。( 納 （撒 下 二 22 
，( 在 励 詞 © 或 見 的 前 面 （创 十 三 1 0 ， 14 

表 對 人 （創 卅 九 7 ) 、對 神 （詩 一 二 

15 )的 י 12 י 三 1 ) 與 對 偶 像 （結 十 八 6 
愛 與 渴 求 。 「揚 聲 也 以 冗 言 法 用 於 励 詞  

哭 與 泣 之 前 （創 廿 七 38 ; 撒 上 卅 4 ) ，可 

指 喜 悅 之 意 （赘 廿 四 14 ) 。 「以 聲 音 髙 舉 

(某 顼 ） 』 ，諸 如 神 的 名 （出 廿 7 ) 、禱 

' (1 4 吿 （王 下 十 九 4  ; 耶 七 16 ; Η^一 

。( 歌 曲 （民 廿 三 7 ) 和 毀 謗 （詩 十 五 3 
Γ 將 心 舉 起 J ，如 此 ，受 感 做 某 顼 （出 卅 

五 2 1 ， 26 ; 卅 六 2 ) ，或 爲 傲 慢 與 驕 傲 之 

意 （王 下 十 四 10 ) 。在 三 個 逭 要 意 義 中， 

第 一 個 的 範 赜 舉 起 或 拿 起 也 似 乎 與 罪 有 

關 。人 會 提 起 、招 致 或 接 觸 罪 惡 或 過 犯 的 

方 式 ： 褻 漬 會 孫 （ 出 廿 八 2 3 ; 民 十 

八 22 ) 、恨 惡 鄰 舍 （利 十 九 17 ) 、接 觸 

勋 物 屍 體 （利 廿 二 9 ) 或 干 犯 神 的 祭 物

。( (民 十 八 32 
第 二 個 語 意 的 範 皤 ：背 負 或 摘 帶 ，特 

別 用 於 背 負 罪 咎 或 刑 罰 。如 此 該 隱 在 創 四 

過 於 我 能 當י我 的 刑 罰 太 蜇 1י 3 抱 怨 銳 

的 j 。 『他 要 擔 當 他 的 罪 骁 j 這 個 陳 述 亦 

17 ;七 18 ; 民 י 時 常 出 現 （ 利 五 1 
五 31 ; 十 四 3 4 等 ） 。這 很 容 易 帶 入 另 一 

觀 念 ：代 替 或 代 表 某 人 擔 當 罪 联 （利 

。( 十 17 ) ，或 爲 替 罪 羊 羔 （利 十 六 22 
，在 赛 五 三 1 字 י1 根 访 ^ ^ /『背 負 重 擔 J 

我 的 義 僕 ，他<־：與 下 一 節 的 平 行  

要 掳 當 他 們 的 罪 联 J ，如 同 五 三 4 。這 樣 

的 擔 當 也 會 由 父 傅 與 子 ，在 現 世 的 蕋 礎 

，上 ，影 饗 一 個 人 在 地 的 生 存 （民 十 四 3 1 
33 )。但 以 色 列 人 嚴 虛 地 誤 用 ，如 他 們 在 

結 十 八 1 9 〜 2 0 所 爭 論 的 是 ，他 們 以 爲 其 

影 響 是 持 續 而 必 爾 的 ，甚 至 到 永 恆 的 ，其 

资 在 申 廿 四 1 6 已 有 淸 楚 反 對 的 說 明。 

第 三 個 範 嘀 ：強 調 拿 走 、原 諒 或 赦 免 

罪 联 過 犯 。如 此 本 励 作 的 特 性 煶 傘 走 罪， 

而 逭 是 列 爲 神 的 翮 性 之 一 （出 卅 四 7 ; 民 

十 四 18 ; 彌 七 18 ) 。τιά ίδ，的 逭 種 形 式 常

見 於 代 求 的 禱 吿 ，如 藉 著 約 瑟 的 哥 哥 們 所 

打 發 的 人 （创 五 十 17 ) 、出 於 法 老 （出 十 

17 )、_西 爲 以 色 列 人 （出 卅 二 32 ; 民 十 

四 1 9 ) 、 亞 比 該 爲 翕 八 （ 撒 上 廿 五 

(2 8)、掃 羅 向 撒 母 耳 （撒 上 十 五 2 5 
。( 以 及 約 播 亞 的 臨 別 贈 言 （® 廿 四 19，

5 所 看 到 的 ，無 疑 是 本 字 意 義 י在 詩 卅 二 丨 

最 典 型 的 陳 述 ：罪 能 得 赦 免 與 忘 記 ，是 因

爲 被 傘 去 並 帶 走。

這 三 個 越 本 範 噃 的 被 動 、加 強 、反 身 

但 都 不 用י與 使 役 用 法 常 見 於 其 他 的 字 幹 

於 罪 的 敎 義 ，也 許 只 有 利 廿 二 1 6 的 Hiplil 
字 幹 例 外 ，表 使 某 人 擔 當 罪 联。

I 王 子 、官 長 、首 領 

本 字 出 現 1 2 8次 ，其 中 6 0 次 指 以 色 

列 不 同 的 領 袖 （民 一  1 6 ， 44 ; 二 ；七 ；卅

四 ） ο

同 樣 的 字 可 指 非 以 色 列 人 的 首 領 ：以 

苡 瑪 利 人 （創 十 七 20 ; 廿 五 16 ) ; 米 甸 

人 （民 廿 五 18 ; 遨 十 三 21 ) ; 迦 南 人 的 

王 子 示 劍 （創 卅 四 2 ) ; 埃 及 的 王 子 （結 

卅 13 ) ; 米 設 和 土 巴 （結 卅 八 2 〜 3  ; 卅 

。( 九 1 ) ; 地 上 的 首 領 （結 卅 九 18 
有 些 人 ，包 括  Ephraim  Speiser ( ΑΒ 

G e n e s is， 頁 170 ) ，認 爲 η ά ί ί’是 指 由 地 

方 性 的 會 衆 所 『選 立 』或 『推 舉 J 的 官 

選 立 』的 意״ 推־ 舉 』並״ 员־ 。所 以 含 有 

義 。通 常 Γ 從 會 中 選 召 J 的 片 語 （民

一  1 6 ) 也 支 持 此 語 源。 

本 字 用 於 任 何 神 子 民 的 統 治 者 （出 廿 

二 2 8 C H 2 7 〕 ） 、 會 衆 的 領 袖 （ 出 十 

18 ;廿 二 3 0 等 ）和 所 羅 י 六 22 ; 哲 九 15
。( 34 一־}-門 （王 上 

但 本 字 最 有 意 義 的 用 法 出 現 在 以 西 結 

密 。在 其 3 6 次 的 使 用 中 ，其 中 不 下 2 0 次 

言 及 未 來 坐 大 衛 资 座 的 君 王 ，彌 赛 亞 。其 

中 結 卅 四 2 4 與 卅 七 2 5 淸 楚 明 確 ’其 餘 在 

結 四 四 ；四 五 ：四 六 ；四 八 有 關 末 世 君 王 

的 幾 處 則 有 待 商 榷 ，因 爲 祂 被 描 繪 成 沒 有 

祭 司 之 權 、爲 自 己 獻 臜 罪 祭 （四 五 22 ) 和 

有 子 嗣 （四 六  16 ) 。 C harles Feinberg 相 

信 他 是 「大 衛 王 朝 未 來 的 後 裔 ’將 要 代 表

彌 赛 亞 ，統 管 地 上 的 事 務 J。

m a W a ， I 擔 子 、重 擔 、舉 起 、背 負、

贡 物

本 字 出 現 3 9 次 ，在 其 最 自 然 的 場 景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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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י 爲 背 負 於 驢 （出 廿 三 5 ) 、騾 （王 下  

五 17 ) 與 駱 駝 （王 下 八 9 ) 一 類 励 物 背 上  

的 10負 。以 费 亞 曾 譏 笑 巴 比 倫 的 偶 像 旣 無  

聲 又 無 用 ，成 爲 牲 畜 苛 上 被 捬 的 道 馱 的 一  

部 分 敝 走 （赛 四 六 1〜 2 ) 。也 許 代 下 十 七  

1 1 屬 於 此 一 範 囌 ，「載 來 的 銀 子 J 即 其 數  

册 極 多 י 亦 可 指 「負 敝 而 來 作 爲 贡 物 用 的  

銀 子 J 。

本 名 詞 煅 常 見 的 用 法 之 一 見 於 民 四  

15 M 9 י 24 י 27 י 31 י 32 י 47 י 49 י   此 處

革 順 、哥 轄 以 及 米 拉 利 的 子 孫 奉 派 搬 迎 會  

禅 中 各 種 不 同 的 部 分 。

代 上 十 五 22 2 7 是י  有 爭 議 的 經 文 。 

i a r  被 譯 爲 音 樂 的 首 領 足 無 法 成

立 的 。其 字 根 應 意 爲 取 起 ，而 非 『 發 

出 J 。K e il注 意 到 L X X 、武 加 大 譯 本 與 路  

德 版 （ 我 們 還 可 加 上 R S V 、N E B 、 

N A B 、N A S B 、 NIV 以 及  JB  的 一 部 分  י 
和 合 亦 然 ）都 誤 以 其 爲 「责 任 』 （與 茧 擔  

同 ）而 與 歌 唱 相 連 י 琪 苡 上 上 下 文 論 到  

「扛 抬 約 櫃 的 J י 而 在 文 脈 中 是  

個 一 般 用 字 。本 段 經 文 與 民 四 ；代 下 廿  

25 ; 卅 五 3 相 提 並 論 。

在 比 喩 甩 法 中 ，結 廿 四 2 5 以 名 詞 化 励  

詞 他־״ 們 靈 魂 所 高 取 的 j 來 意 指 『心 圾 所  

看 重 的 』 。费 廿 二 2 5 包 含 了 爭 議 性 的 彌 费  

亞 有 關 之 經 文 ，提 及 「楔 子 』或 『釘 子 j  
坤 / ^ 。放 在 『楔 子 』上 的 重 擔 將 要 剪 斷 而  

落 下 。 此 遺 擔 究 竞 是 舍 伯 那 （ D avid 
Baron ) 或 以 利 亞 敬 （E. J. Y oung ) ，未  

能 定 論 י 但 確 定 是 比 喩 一 些 行 事 不 公 正 的  

以 色 列 官 長 。同 樣 的 ，百 姓 也 同 樣 會 是 重  

擔 （ 民 十 一  11，1 7 ; 申 一  1 2 , 撒 下 十  

五 33 ; 伯 七 2 0 ) 。詩 人 甚 至 也 以 自 己 的  

罪 孽 爲 道 擔 （詩 卅 八 4 〔 Η  5 〕 ） 。

τ η α ^ ά  ’ Π 重擔

即 具 恐 懼 性 與 威 嚇 性 的 先 知 言 語  

( R S V 作 「神 _  j  ) 。本 字 出 現 2 7 次  

( 和 合 作 默 示 或 重 擔 ） ，除 二 次 在 箴 言  

( 卅 I ; 卅 一 1 作 眞 言 ）外 ，均 在 先 知 性  

的 文 脈 中 。

在 蕋 偕 敎 之 前 便 已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翻  

譯 ， 锻 早 一 般 接 受 的 是 「 重 擔 j ， 

有  T argum  o f  Jo n a th a n，A quila ， the Syri- 
ac version, Jerom e ( 鴻  一  1 ) ， L uther， 
Calvin ， H engstenberg 及  J. A. A lexander 
採 此 觀 點 。然 而 י 其 他 的 人 採 另 一 種 翻 譯

『口 諭 j 、 『發 言 』或 r 預 言 j ，是 根 據  

一 個 假 定 的 字 根 『發 言 』或 『接  

受 j 而 來 。 在 此 陣 營 中 的 可 以 列 出  

LXX, Cocceius, J. D . M ichaelis, Lowth 
及  E. J. Y o u n g。

支 持 前 者 趿 決 定 性 的 論 述 是 E. W. 
H engstenberg 的  σ / 對 ״97)
亞 九 1 的 論 點 （III，頁 339 — 43 ) 。該 論  

點 正 確 地 指 出 ：⑴ 這 些 預 言 的 內 容 均 與 駭  

人 的 信 息 一 致 ；⑵ 饥 以 说 ，未 曾 伴 隨 著 發 言  

者 的 所 有 格 ，諸 如 耶 和 華 的 ，反 而  

總 足 連 於 受 詞 的 所 有 格 ，如 巴 比 倫 、摩 押  

等 的 。除 非 有 其 他 挿 入 字 ，如 亞 九  

1 ; 十 二 1 ; 瑪 三 1 ( 神 話 語 的  

） ；（3) 並 無 任 何 例 子 顯 示  

爲 從 衍 生 出 的 名 詞 י 而 意 爲  

「發 言 』 ；⑷ 即 使 所 謂 的 例 外 ，即 代 上 十  

五 ) י 27 22 見 I ) ; 哀 二 14 ; 亞  

十 二 1 與 耶 廿 三 33ff\ י 顯 然 也 証 明 這 個 觀  

點 優 於 相 反 的 意 見 。

哀 二 丨 4 的 適 當 的 翻 譯 是 假 先 知 「爲 你

見 虛 假 的 重 擔 與 擄 掠 』 ，而 非 ^ 虛 假 與 誤

導 的 傾 言 』 ，此 處 針 對 帝 國 勢 力 而 預 期 分

散 的 重 擔 與 威 脅 ，並 未 眞 的 贲 現 。其

中 只 能 意 爲 「分 散 』或 「被  _
擄 J י 因 此 亦 י 必 與 仇 敵 有 關 。

亞 十 二 1 也 不 是 令 人 鼓 舞 的 經 文 。耶  

廿 三 33 3 8 3 י  4 ， י 36 亦 然 。這 些 嘲 弄 者 的  

頂 撞 並 非 在 於 他 們 將 耶 利 米 以 爲 振 奮  

的 賦 與 負 面 的 意 義 י 而 是 他 們 將  

從 神 而 來 審 判 的 嚴 重 宣 吿 引 爲 笑 談 。他 們  

以 戲 笑 的 口 氣 問 說 ，神 對 我 們 這 些 耶 路 撒  

冷 的 好 人 還 有 什 麼 新 的 難 以 忍 耐 的 話 嗎 ？ 

但 這 些 都 證 明 一 點 ，他 們 確 苡 抓 到 了 重  

點 ，將 耶 和 華 的 默 示 視 爲 逭 擔 ，而 不 僅 是  

預 言 或 話 語 ！

以 赛 亞 亦 用 這 種 重 擔 的 形 式 י 作 爲 他  

攻 擊 外 邦 列 國 的 信 息 ，出 現 在 ：十 三 1 
( 巴 比 倫 ） ；十 四 28 ( 非 利 士 ） ；十 五 1 
( 摩 押 ） ；十 七 1 ( 大 馬 色 ） ；十 九 1 
( 埃 及 ） ：廿 一  1 ( 巴 比 倫 ） ：廿 一  11 
( 度 瑪 ） ；廿 一  1 3 ( 阿 拉 伯 ） ：廿 二 1 
( 異 象 谷 ）與 廿 三 1 ( 推 羅 ） 。在 他 論 及  

的 六 個 禍 災 之 中 י 論 南 方 （南 地 ）牲 畜  

( 卅 6 ) 之 災 亦 用 及 本 字 。道 些 信 息 本 質  

上 都 具 有 威 嚇 性 י 雖 然 偶 而 （如 赛 十 九 16 
〜 2 5  ) 也 會 附 加 一 段 綺 麗 的 應 許 。

此 外 重 擔 （默 示 ）也 用 來 處 蹬 尼 尼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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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 一 丨 ） 、猶 大 （哈 一  1 ) 、大 馬 色  

( 亞 九 1 ) 、耶 路 撒 冷 （亞 十 二 1 ) 、以  

色 列 （瑪 一  1 ) 和 刺 殺 約 阿 施 王 的 撒 拔  

( 代 下 廿 四 27 ) ， 並 約 蘭 王 （ 王 下  

九  25 ) 。

甚 至 在 箴 言 的 兩 處 經 文 也 不 例 外 。亞  

古 耳 在 箴 卅 1 的 言 語 最 茁 有 哲 理 的 虛 擔  י
然 其 很 快 就 轉 而 稱 揚 它 自 己 。道 話 語 主 要  

是 责 備 י 故 被 形 容 爲 重 擔 （中 文 作 『 β  
言 J ) 。卅 一 י 1  利 蕪 伊 勒 的 言 語 也 是  

『他 母 親 敎 訓 他 的 重 擔 （® 言 ） J 。

上 升 、上 舉 、重 擔 、份

本 字 出 現 1 7次 。

本 字 基 本 上 言 及 上 升 的 煙 （士 廿  י 38
4 0 ) 或 一 個 被 舉 起 的 記 號 （耶 六 1 ) 。

( 參  Lachish letter no.4  line 10 ) 。単 手 禱  

吿 也 爲 其 基 本 的 勋 作 （詩 一 四 一  2 ) 。

與 ’ （預 言 י 見 上 ）的 爭 論 一  

樣 ，在 番 三 1 8 言 及 羞 辱 的 重 擔 。同 樣 的 思  

想 亦 出 現 在 哀 二 1 4。但 假 先 知 針 對 帝 國 勢  

力 所 預 言 的 話 語 （重 擔 ）或 災 難 י 都 不 會  

贲 現 。

最 有 趣 的 含 意 是 給 某 人 的 份 、禮 物 或  

贡 物 。在 創 四 三 י 34 言 及 約 瑟 從 他 桌 上 給  

他 兄 弟 們 的 份 ；在 撒 下 ^  —  8 則 爲 大 衛 給  

忠 誠 而 無 疑 慮 的 烏 利 亞 的 一 份 禮 物 。以 色  

列 的 十 個 支 派 認 爲 與 大 衛 王 有 十 份 的 情  

份 ，相 對 地 ，猶 大 與 便 雅 憫 只 有 兩 份 （撒  

下 十 九 4 3 ，相 關 字 ) 。耶 利 米 獲 釋  

時 也 獲 贈 禮 物 或 赠 品 （耶 四 十 5 ) 。

摩 五 1 1 用 作 強 索 的 禮 物 或 不 義 的 勒 索  

或 課 稅 。這 正 是 晚 期 腓 尼 甚 文 對 此 字 用 法  

的 意 義 ，指 給 付 或 稅 金 。故 此 י 也 用 於 神  

聖 的 給 付 或 奉 獻 （代 下 廿 四 6 , 9 ; 結  

廿  40 ) °
參 考 害 目 ：Feinberg， C harles， 77ze 
Prophecy o f  E zekie l, M oody, p. 258. 
H engstenberg, E. W ■， C hristo logy o f  the 
O ld  T estam en t, C lark , 1875, pp. 33943־ ־ . 
R ichardson, TW B，pp. 85 —86· T H A T，I I， 
pp. 10916 ־־־.

W■ C_ K·

שג* 1422 追 נ 上 、到 達 、抓 住

僅 以 H ip h i l出 現

在 所 有 的 翻 譯 中 ，追 上 是 锻 普

通 的 翻 譯 י 僅 以 H ip h i l出 現 ，常 作 巧 ^//7 
追 趕 j !的 補 語 。字 典 以 爲 其 字 源 含 葸 可  

能 爲 『附 著 、附 加 、牽 連 、抓 住 』 。然 而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語 意 範 圍 則 強 調 速 成 、成  

就 、獲 得 。例 如 ，在 利 未 記 的 一 些 律 法 條  

文 中 （十 四 21 ; 廿 五 4 7 ) ，可 以 見 到 指  

取 得 財 茁 或 產 樂 ；费 卅 五 1 0 則 可 以 見 到 指  

擁 有 容 樂 。

創 卅 一  2 5 是 指 到 達 某 地 ，在 此 拉 班 追  

上 逃 跑 的 雅 各 ，但 6丨』七 9 的 要 點 則 是 到 達  

福 樂 之 年 。在 大 衛 關 於 押 沙 龍 的 昝 吿 中 ， 

暗 示 出 身 體 上 的 威 #  ( 撒 下 十 五 14 ) 。但  

一 個 有 點 兒 象 徴 性 的 借 用 ，出 現 在 言 及 祝  

福 與 咒 詛 之 處 （申 廿 八 ( י 15 2
M. C. F.

見  1421a 
א ^י  (η δ ίΓ ) 見  1421b， c 

見 נ^זלו*  2266

שר 1423 爲 נ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23a 鋸 僅 見 於

赛 十 15

1424 א  ^ נ  I 以 利 息 或 高 利 贷

借 出 、債 權 人

衍 生 詞

1424a +א ש מ  (mashshd^’） 放 情 取  

利 馑 見 於 民 五 7 
1424b ! ה א ש ® ( m a s h s h d ，a ) 借 款

本 励 詞 所 出 現 的 經 文 文 脈 中 י 或 指 某  

人 有 债 權 人 י 或 指 其 人 本 身 爲 別 人 的 偾 權  

人 。他 「強 顼 』向 他 借 贷 的 人 ，時 常 是  

髙־״ 利 贷 J 一 詞 所 暗 示 的 無 情 態 度 。這 事  

之 嚴 重 亦 顯 示 於 詩 篇 י 大 衛 感 念 神 的 揀 選  

與 替 顧 ，保 護 他 不 受 仇 敵 的 凌 辱 （詩 八 九  

2 2 〔 H  2 3 〕 ） 。 同 時 見 動 言 司 Γ 呑  

咬 J י 與 在 用 法 上 幾 乎 是 同 義 字 。

詩 五 五 1 5〔 Η  1 6〕顯 示 一 問 題 ：究 竟  

是 否 源 於 本 字 ，將 其 譯 爲 「讓 死 亡 索 求 他  

們 J ( 以 死 爲 他 們 『天 然 的 馈 務 《I ) ，或  

應 源 於 w S M V 『欺 騙 J 而 作 「讓 死 亡 忽 然  

臨 到 他 們 ，或 在 他 們 不 知 道 的 時 候 J 。逭  

兩 個 字 根 的 分 別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是 非 常  

明 顯 的 ， I 與 阿 拉 伯 励 詞 『延 期 、 

贷 款 買 资 J 有 關 ，而 /7^Λδ’ I I 與 阿 拉 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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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8  _  (n a s h a )  I I

『迺 移 J 有 關 。第 二 個 字 根 顯 然 也 與 ΜδΗ· 
『邪 惡 、虛 假 、虛 空 』相 類 似 。雖 然 如  

此 י 逍 兩 個 同 音 異 義 字 的 例 子 可 能 包 含 了  

字 形 —— 語 意 的 異 文 融 合 。

一 般 的 閃 語 字 根 酯 而 / 提 供 了 後 者 道  

種 建 議 一 個 有 趣 的 平 行 י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該 字 窓 爲 「分 j 。不 論 它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相 關 字 如 何 י 烏 加 列 文 & //「商 人 J 
與 衣 索 比 亞 語 （提 格 钳 語 〔 Tigre י 編 按 ： 

閃 語 之 一 י  通 行 於 衣 索 比 亞 北 部 〕分 枝 ） 

* _ 改־״ 變 、交 換 、以 物 易 物 J 之 關 係 淸  

楚 可 見 。然 而 在 衣 索 比 亞 的 提 格 里 尼 亞 語  

( Tigrinya י 編 按 ··閃 語 之 一 י  通 行 於 衣  

索 比 亞 北 部 ）與 阿 姆 哈 拉 語 （ A m haric י 編 

按 ：衣 索 比 亞 官 方 語 ）中 /7仍/^7/ « 窓 爲  

『寃 枉 某 人 、犯 罪 』 一 י 個 明 顯 的 語 意 關  

係 可 見 於 提 格 雷 語 的 陳 述 句 A־i7/z/or 
『改 口  J ( = 打 破 承 諾 ） י 並 帶 有 引 人 興  

趣 伊 朗 語 系 的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語 ，窓 爲 說  

謊 或 欺 騙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י 道 兩 個 〃 七 /心 ’ 
字 的 字 根 之 間 的 關 係 可 能 在 歴 史 上 確 苡 存  

在 過 ，但 現 在 已 無 稽 可 考 了 。

由 於 對 此 字 根 的 困 惑 仍 有 其 它 硏 討 的  

路 向 應 י  參 考  Collected W ritings o f  E. A. 
Speiser, O rien ta l and  B iblical S tu d ie s， 
頁 י 140 以 及 K B ，在 此 顯 示 出 亞 喀 得 文  

^ 诹 權 人 』 與 亞 蘭 文 的 方 言  

與 rs·/〗 ־< ’ 要 求 、借 款 j 的 相 關 性 。 Speiser 
在 閲 明 古 代 高 利 贷 的 作 法 時 י 說 明 借 贷 是  

先 扣 除 利 息 再 借 款 י 但 「髙 利 贷 』是 將 積  

欠 的 债 務 人 罰 以 勞 役 後 ，再 苛 以 第 二 次 利  

轻、{參  n e s h e k、 。

根 據 上 下 文 ，Q a l分 詞 可 指 债 務 人 或  

愤 權 人 · 前 者 也 可 用 爲 介 詞 之 受 詞 י 如 W 
「針 對 、反 對 我 』 。H ip h i l之 意 則 常 爲  

־1 強 索 、形 同 依 榴 人 J 。

高 利 贷 、欠 债 （R S V 利 息 ）

7ηα8 ίι3/ιά’ά  借 贷 、欠債

這 兩 個 名 詞 衍 生 詞 可 指 借 贷 、所 負 的  

愤 務 或 所 抽 取 的 利 息 （高 利 贷 ） 。尼 十 31 
〔Η 3 2 〕加 上 了 一 條 有 趣 的 手 續 ，將 借 贷  

指 爲 「手 中 的 擔 保 j 。

M. C . F.

1425 I I  詐 欺 、欺 骐 僅

以 N ip h a l與 H ip h i l出 現

衍 生 詞

1425a און ש מ  (m a s h a h a 9d n )  i f
欺 、掩 飾 僅 見 於 箴 廿 六 26

1425b ת או שו !? (m a s h 8 h i i9o t)
( 詩 七 三 18 ; 七 四 3 )

N ip h a l僅 出 現 過 一 次 ，本 勋 詞 主 要 爲  

H ip h i l出 現 ，葸 爲 引 入 歧 途  '  慫 恿 、誤  

導 、欺 城 甚 至 用 於 耶 卅 七 9 的 Γ 自 欺 』  י
由 本 字 加 上 ^ 你 的 靈 魂 』 。

詩 五 五 1 5〔 Η 1 6〕該 如 何 翻 譯 ，以 及  

本 字 與 前 述 動 詞 在 用 法 上 可 能 的 歷 史 關 係  

的 爭 論 י 已 在 前 面 討 論 過 。

當 然 י 本 字 圾 有 名 的 經 文 出 處 在 創 三  

1 3 ，在 此 汉 娃 以 蛇 的 引 誘 爲 由 ，來 規 避 她  

自 己 罪 過 的 贲 難 。整 體 而 言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傲 大 約 用 過 1 2次 左 右 ，引 誘 、欺 騙 的 槪  

念 亦 由 其 它 的 励 詞 或 特 殊 片 語 所 傅 達 ，後  

者 之 例 如 下 ： 偷־״ 』 י 指 偷 心 或 偷  

人 ； 『 諮 媚 、誘 惑 、欺 驅 』 ；r5/770 
「詐 欺 、欺 騙 』與 『說 謊 、行 事 虛  

假 J ，出 現 次 數 依 序 漸 減 ，均 是 其 它 最 常  

見 的 同 義 字 。

M. C· F·

1426 שב  吹 נ （赛 四 十  7 ; 詩 一

四 七 18 ; 創 十 五 11 )

1427  1 ה  ש 借נ 出 、作 債 權 人

衍 生 詞

1427a שי ) נ n es h t) 请 務 鹿 見 於  

王 下 四 7
1 4 2 7 b  (m a s h s h e h ) 傅 贷 谨

見 於 申 十 五 2

1428 1 1 忘נ^זה  記 、奪 去

衍 生 詞

1428a 忘 卻 、健 忘

( 詩 八 八 1 2〔 Η  1 3〕 ）

由 於 同 音 異 字 的 現 象 ，造 成 伯 -f־*一  6 
翻 譯 的 問 题 י 合 和 譯 爲 「神 追 討 你 ，比 你  

罪 孽 該 得 的 還 少 』 ，呂 本 譯 爲 「你 的 罪  

联 ，神 不 全 計 算 』 。希 伯 來 文 的 文 意 則 爲  

「使 忘 記 』 ，在 此 有 可 能 的 烏 加 列 文 同 源  

字 ，哪 （ ？ ； U T  19: no· 1661 ) 與 確 定 的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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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9 ה  ש נ  (n a sh e h )

索 比 亞 文 （提 格 雷 語 分 枝 ）,似 沿 Γ從 記 憶  

中 消 失 J 、伯/治 沿 『捨 棄 、忘 記 J 。

耶 廿 三 3 9 也 饒 富 趣 味 ，在 此 使 用 一 個  

/!加 /心 ״ 字 根 的 獨 立 不 定 詞 作 爲 本 字 （以 肋  

爲 字 尾 的 字 根 ）的 修 飾 語 。呂 本 譯 爲 「全 

然 托 起 j  ( ） ，可 能 是 因 在 其 他 同 源  

語 系 中 י 發 現 以 . ^ 〃׳ 作 爲 中 間 字 母 的 情  

形 י 但 由 於 這 是 希 伯 來 文 與 阿 拉 伯 文 之 間  

( 以 及 烏 加 列 文 與 衣 索 比 亞 文 ）正 常 的 變  

異 ，只 有 少 數 亞 蘭 方 言 的 出 處 支 持 這 種 修  

訂 。

將 本 励 詞 譯 爲 剝 奪 j 出 現 在 伯 卅 九  

1 7 說 到 駝 鳥 的 特 異 行 爲 ，乃 是 『她 的 智 恝  

被 瑪 去 』 ，在 這 象 徵 中 所 要 表 達 的 是 「使  

她 忘 記 智 慈 j ，好 像 她 鸱 的 應 該 知 道 多 一  

些 ο

n f s h iy i i  攸 忘

出 現 於 對 陰 間 或 滅 亡 （ ) 的 描  

述 ：「忘 記 之 地 』即 逍 忘 （詩 八 八 1 2〔 Η

M. C. F.

ה 1429 ^ נ  大 腿 骨 的 經 脈 （創

卅 二 3 3 )  與 上 述 字 根 之 間 的 關 係

不 詳

、的 見  1427a
Π，） 見  1428a 

(n iA iyS j 見  1435a

1430  W J ( 7 i d 8 h a k )咬

衍 生 詞

1430a +שך 利 נ 息 、暴利

1430b +שד ) נ n d s h a k ) 故 债 取

利 、放 高 利 贷 出 自 名 詞 之 勋  

詞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本 勋 詞 若 以 字 面  

物 質 的 字 義 咬 出 現 ，多 以 蛇 或 大 蛇 爲 主  

詞 。在 一 個 例 子 中 ，是 以 人 （假 先 和 ）爲  

「咬 噬 者 』 ，和 合 本 將 之 改 寫 得 更 易 明  

白 ， F 他 們 牙 齒 有 所 噃 的 j  ( 彌 三 5 ) 。 

哈 二 7 所 言 及 的 亦 同 。在 著 名 的 經 文 『義  

人 必 因 信 得 生 的 文 脈 中 ，不 義 的 以 色 列  

人 被 質 問 ：「咬 傷 你 的 豈 不 忽 然 起 來 j ， 

其 平 行 句 爲 『擾 害 你 的 豈 不 興 起 』 。

但 A S V 的 邊 註 給 予 一 個 替 案 ，建 議 用  

「對 你 的 強 索 利 息 』代 替 咬־״ 傷 j ， RSV 
的 翻 譯 則 更 爲 簡 單 『你 的 债 主 豈 不 忽 焉 而  

至 ？ j
有 趣 的 是 ，現 代 阿 姆 哈 拉 語 （一 種 南  

閃 語 ）同 源 語 中 不 碰 用 於 蛇 ，也 用 於 狗 及  

其 他 哺 乳 励 物 ，甚 至 蜜 蜂 （而 古 典 衣 索 比  

亞 文 有 ，而 阿 姆 哈 拉 語 動 詞 則 有 子  

音 的 變 化 ，作 ) 。由 於 名 詞 Γ 利  

息 J 即 含 有 咬 掉 一 部 分 之 葱 ，而 不 僅 指 被  

蛇 咬 י 使 人 不 禁 懷 疑 本 動 詞 較 廣 義 的 用 法  

是 否 比 較 原 始 的 。

希 伯 來 文 咬 的 同 義 動 詞 有 擰־״ 、 

剪 、撕 』 （衣 索 比 亞 文 的 同 源 名 ^ 衍 生 詞  

之 葸 爲 「關 稅 、海 關 j  ) ; 6 5 / ^  Γ 呑 、貪  

吃 、呑 吃 j  ( 出 七 1 2 以 野 默 爲 主 詞 ） 。以  

及 一 般 ־1 吃 』的 用 字 有 ，也 意 爲 消־！  

耗 』 。 參 孫 稱 獅 子 爲 「喫 者 』 （士 十  

四 1 4 ) 。阿 拉 伯 文 的 作 者 對 獅 子 亦 使 用 同  

樣 的 稱 號 。

至 於 其 它 表 達 出 借 款 或 收 「利 息 j 槪  

念 的 方 式 ，見 動 詞 與 2̂知 /20和 其  

相 關 的 衍 生 詞 。 〔有 關 利 息 或 高 利 貸 這 名  

詞 的 用 法 ，新 的 硏 究 已 將 利 廿 五 3 5〜 5 4 的  

狀 況 做 淸 楚 的 釐 淸 。本 處 經 文 與 申 廿 三 19 
Γ 常 被 認 爲 禁 止 以 色 列 人 向 人 放 偾 取 利 。 

誠 然 以 色 列 不 斷 地 被 提 醒 要 憐 憫 貧 窮 ，但  

如 5卩以561־ 所 論 ，利 廿 五 章 並 非 反 對 放  

息 י 因 爲 本 段 是 在 論 及 债 務 人 自 贾 爲 奴 之  

例 （利 廿 五  39 ·· 所 6//似 /  .S7w-
dies, Collected W ritings o f  E. A. Speiser, 
ed. by F inkelstein  and  G reenberg， 

頁  131 — 135, 140— 141 ) 。他 指 出 ，心 /阳/c 
r 髙 利 貸 J 和 morWr r 增 加 J 兩 字 ，在 亞  

拉 克 （ A lalakh  ) 與 努 斯 （ N uzi ) 的 泥 版 中  

找 到 極 佳 的 平 行 之 處 。在 此 其 處 歷 方 式 可  

以 更 完 全 的 得 知 。借 貸 在 開 始 的 時 候 就 已  

扣 除 了 利 息 。僙 務 人 雖 借 1 0 0舍 客 勒 ，但  

只 能 傘 到 8 0 舍 客 勒 。這 是 Λ/ey /^ t — 詞 的  

古 老 用 法 。當 借 款 到 期 ，若 不 能 償 還 ，偾  

務 人 就 要 被 扣 押 （利 廿 五 3 5 的

W י  合 和 作 「你 要 幫 補 他 J ，原 葱  

^ 扣 押 他 י 由 下 文 『使 他 與 你 同 住 J 可 以  

瞭 解 ） 。然 而 ，根 據 周 圍 環 境 的 作 法 與 利  

未 記 ，债 權 人 不 可 再 向 他 要 取 利 息 或 增 加  

利 息 （此 认 以 或 ) 。若 同 時 課 以 苦  

役 與 第 二 次 利 息 ，僙 務 人 就 可 能 永 遠 無 法  

淸 還 偾 務 了 。利 未 記 的 法 規 進 一 步 吩 咐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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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自 锊 爲 奴 的 弟 兄 要 人 逍 ，道 卻 不 是 周 圍  

國 家 撖 法 的 特 徴 。簡 言 之 י 可 以 取 利 י 但  

禁 止 不 合 理 的 萵 利 。R. L. H . 〕

在 申 廿 三 19f. 禁 令 的 陳 述 乃 设 針 對 契  

約 而 言 י 不 丨 范 是 針 對 ז 錢־ 的 萵 利 贷 י 亦  

包 括 糨 食 י 或 「任 何 以 高 利 贷 出 借 的 讲  

物 J 。簡 而 言 之 י 本 字 動 詞 或 名 詞 ，均 指  

任 何 對 依 務 償 還 的 過 度 爾 索 י 無 論 所 借 贷  

的 是 金 錢 或 其 他 朿 西 。若 我 們 記 得 錢 幣 制  

度 是 到 主 前 七 世 紀 才 開 始 的 י 將 助 於 瞭 解  

此 類 文 字 窓 義 上 的 不 精 確 。

暴 利 （A S V 、 RSV 作  Γ 利 总  J ) 
本 名 詞 與 蕋 本 励 詞 ־1 咬 』的 關 聯 ，可  

由 烏 加 列 文 証 據 ， 的 用 法 支 持 ，動 詞 恝  

爲 Γ ( 蛇 ）咬 j ‘ י  詞 意 爲 「利 息 J 。

n a s h a k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在 K J V 作 『咬 J 之  

處 A י S V 及 R S V 的 一 些 例 子 皆 雷 同 。譯  

文 中 K J V 作 「放 高 利 贷 J י A S V 與 RSV 
作 「放 利 取 息 』 。

參 考 害 目 ：R ichardson，TW B, pp. 206 —
208.

M. C. F.

1431 寢 室 、房間

是 /^ /汝0 ( 見 該 字 ）少 有 的 副 型

של 1432 滑 נ 落 或 掉 落 （申 十

九 5 ) 、脱 下 （出 三 5 ) 、 清 除  

( 申 七 1 ， 22 )

1433 喘 氣 僅 見 於 资 四  

— 14

衍 生 詞

1433a 呼 吸

1433b ( t in s h e m e t) 矣 動

物

n fshdm &  呼 吸

( A S V ，R S V 均 使 用 『呼 吸 j 來 代 替  

「疾 風 ^ 與 ^ 默 示 』 ，而 前 者 有 一 次 用  

「生 命 』代 替 「呼 吸 』 ） 。

當 本 名 詞 言 及 人 時 ，普 遍 指 生 命 的 氣  

息 。本 字 常 與 Α α Λ 『靈 』連 用 ，而 似 乎 與  

z/e/^ Λ  ( 見 該 字 ）爲 同 義 字 。伯 廿 六 4 與

箴 廿 2 7 的 和 合 本 譯 爲 Γ Μ 』 י 在 箴 廿 27 
係 指 心 志 與 衍 怒 。资 二 2 2 言 及 人 時 ，『他  

錄 孔 與 不 過 有 氣 』 י 乃 是 人 之 脆 弱 的 象  

徴 。生 命 本 身 就 很 脆 弱 。 『神 的 氣 』可 言  

及 祂 的 创 造 之 工 （如 创 二 7 ) ，但 也 可 以  

作 爲 熱 風 י 即 呑 滅 的 火 焰 （赛 卅 33 ) 、滅  

人 的 風 骚 （撒 下 廿 二 16 = 詩 十 八 1 5〔 Η  

1 6 〕 ：伯 四 9 ) ，或 足 以 造 冰 的 冷 氣 （伯  

卅 七 1 0 ) 。

本 名 詞 準 確 的 翻 譯 須 依 其 上 下 文 之 用  

法 而 變 動 的 逍 一 琪 货 ，可 由 下 列 例 子 適 切  

的 顯 示 出 來 。如 撒 下 廿 二 16 ( 平 行 於 詩 十  

八 5 〔 Η 1 6 〕 ） 詩 體 陳 述 中 的  

W > i 7 / z 表 示 『他 的 一 股 氣 《1 ; 而 創 七 2 2 的

意 爲  Γ 生 命 之 氣  J ，在  

此 ，氣 息 以 「呼 吸 之 氣 』來 組 成 。具 體 的  

槪 念 『凡 有 氣 息 的 活 物 《I 可 以 的  

眾 數 （逬 十 40 ) 或 複 數 （费 五 七 16 ) 表 

達 °

t i n s h e m e t矣 動 物

在 K J V 中 作 『天 鹅 』或 『鼹 鼠 j  ; 在  

A S V 作 『角 锶 J 與 『變 色 龍 J ; 在 RSV 
亦 有 後 者 的 用 法 ，但 亦 有 『水 禽 』之 意 散

見 各 處 。

僅 用 過 三 次 י 都 與 飮 食 的 禁 令 有 關 。

可 能 指 動 物 界 中 的 兩 類 ，顯 然 因  

其 有 喘 氣 或 發 嘶 聲 的 特 徴 而 得 名 。其 英 文  

名 可 査 聖 經 字 典 ，如 / 7仙 /泊 0 /  

the  B ib le  ( U nited  Bible Societies ) °
M .  C .  F.

1434 ח  ^ נ  吹 （赛 四 十  24 ; 出

十 五 10 )

衍 生 詞

1434a 叫 ） 黃 昏 或 黎 明  

時 的 昏 暗 （如 創 三 8 ; 耶 十

三 1 6 )

1434b ח שו y) ינ a n sh H /p ) —  植 ·％

( 赛 卅 四 1丨；利 一-|־  17 ; 申 

十 四 1 6 ) 可 能 是 一 種 鵾 ？

) נ^זל« 1435 n h s h a q )  \  吻

衍 生 詞

1435a ה ק ^י נ  吻 （歌 一

2 : 箴 廿 七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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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三 個 使 用 本 励 詞 出 自 名 詞 的 同 音 異  

義 字 之 處 ，譯 爲 『武 裝 』 י 必 須 被 分 離 出  

當 作 一 個 不 同 的 励 詞 （ ) 。然 而 ， 

可 以 察 赀 到 兩 個 希 伯 來 励 詞 其 一 或 兩 者 與  

阿 拉 伯 文 同 源 字 Γ 繫 在 一 起 、在 列  

中 J 的 關 聯 。琪 货 上 ，逭 可 能 是 有 共 同 字  

源 的 線 索 。

法 老 晋 升 約 瑟 於 髙 位 ，賜 與 榴 柄 ，文 

義 作 「我 的 民 都 必 親 你 的 嘴 』 ，有 數 種 不  

同 的 翻 譁 與 解 釋 K י J V 作 我־״ 的 民 將 根 據  

你 的 話 被 統 治 』 A י S V 在 邊 註 上 建 譏 ״ 規־  

範 他 們 自 己 J י 而 R S V 將 後 者 改 寫 在 本  

文 中 。撒 上 十 1 ( 如 前 所 論 ）與 詩 二 1 2 均  

爲 效 忠 之 吻 的 例 子 。 & R. D r iv e r反 對 Γ親  

吻 J 有 被 統 治 』之 意 י 而 認 爲 應 是 ״  自־

我 規 範 J י 因 爲 不 可 能 每 個 百 姓 照 字 面 去  

親 吻 約 瑟 。然 而 י 若 考 虛 柬 方 人 可 親 吻 任  

何 從 在 上 者 所 接 受 的 物 品 ，作 爲 尊 敬 與 順  

服 的 記 號 י 將 此 © 作 根 據 約 瑟 的 命 令 而 有  

的 锌 重 與 順 服 的 表 示 י 較 爲 適 當 。在 聖 經  

的 希 伯 來 文 中 r י  口 j 也 常 指 货 際 的 命 令  

或 規 範 。我 們 也 可 在 此 亮 光 中 狺 詩 二 1 2 , 
因 而 拒 絕 1̂ ^ 乂 翻 譯 中 因 揣 測 而 加 上 的 部  

分 ，「存 畏 懼 親 子 的 腳 』 。但 『以 嘴 親  

子 j 可 能 瞭 解 成 親 子 的 腳 ，因 爲 有 以 親 王  

的 腳 來 表 示 忠 誠 的 習 俗 ，『在 巴 比 倫 與 埃  

及 文 獻 中 皆 有 此 習 俗 ，並 爲 我 們 所 熟 知 』

( Ar tur  W eiser, The Psalm s, W estm inster, 
1962, 頁  115 ) 。

S ta h lin 指 出 ： ז 舊 約 中 ，沒 有 任 何 異  

敎 禮 儀 之 吻 的 踪 跡 』 （T D N T , I X ;頁  י127
見 以 下 的 討 論 ） 。

我 們 找 到 兩 處 有 關 情 感 方 面 的 畨 像 ， 

一 處 是 代 表 鸱 摯 情 感 的 記 號 י 另 一 處 則 只  

是 表 面 的 。前 者 是 羅 發 蒂 克 之 愛 的 文 脈 中  

( 歌 一  2 ) ，後 者 則 爲 心 懷 惡 意 者 例 行 公  

琪 的 濫 用 ：「朋 友 加 的 傷 痕 出 於 忠 誠 ，仇  

敵 連 連 親 嘴 ，卻 是 多 餘 』 （箴 廿 七 6 ) 。

至 於 勋 詞 ，最 好 先 處 理 扱 窄 義 的 用  

法 。 『觸 摸 』的 槪 念 出 現 在 結 三 י 13 先 知  

形 容 在 他 異 象 中 ，活 物 翅 膀 的 相 碰

( r 吻 』 ） ，顯 然 噬 潞 嗰 當 時 是 站 在 神 的  

资 座 之 下

在 古 代 近 東 י 親 吻 是 一 種 普 通 的 習  

俗 ，但 具 有 特 別 的 意 義 。可 以 親 吻 的 對 象  

有 父 母 、兒 子 、兄 弟 、麥 子 、岳 父 母 、兒 

媳 （得 一  9 ) ，並 同 胞 （撒 下 十 五 5 ) 、 

愛 人 （歌 八 1 ; 箴 七 13 ) 。親 吻 在 表 達 愛

上 的 瓜 要 可 見 箴 廿 四 2 6 ־1， 應 對 正 直 的 ， 

猶 如 與 人 规 嘴 』 ，但 娼 妓 之 吻 卻 要 拒 絕  

( 箴 七 13 ; 參 路 七 58 ) 。

除 了 惝 感 的 吻 ，還 有 錄 敬 的 吻 。特別  

値 得 一 提 的 是 撒 母 耳 在 資 立 掃 羅 時 親 吻 他  

( 撒 上 十 丨 ） ，和 大 衛 自 約 但 河 東 短 暫 的  

流 亡 歸 來 時 ，與 忠 誠 之 士 的 吻 別 （撒 下 十  

九 3 9〔 H 4 0 〕 ）。在 王 上 十 九 18 ··何 十  

三 2 ··伯卅一  2 7 中 ，親 吻 是 用 於 虛 假 的 敬  

拜 。最 後 一 例 （月 亮 崇 拜 ）是 很 獨 特 的 ， 

敬 拜 者 ־》 以 口 親 手 』 。

參 考 軎 目 ：TDOT，IX ， PP. 124 —27.
M . C . F .

) נ^זר, 1436 n d s k a q )  U 處 理 、裝 備 （如

代 上 十 二 2 ; 代 下 十 七 17 ) 苡 際  

意義不明

衍 生 詞

1 4 3 6 a n) נשלו  e8 h eq שק ( י נ
(η& Λ % )設 備 、武 器 （如結  

卅 九 9 ; 伯 廿 24 )

ר 1437 ^ נ  (n e a h e r )  )%

K J V 在 本 字 2 6 次 出 處 中 均 作 庾 （加 

上 但 以 理 逬 中 ，兩 次 亞 蘭 文 M׳》 a r ) 。但 

A S V 在 利 ^ 一־־  1 3 加 上 邊 註 「大 禿 胬 』  י
在 箴 卅 1 7 與彌一  1 6 邊 註 作 『禿 絜 j  ; 
R S V 僅 一 次 作 ־< 禿 絜 י 用以指希伯來文  

的 敍 述 『鹰 的 衆 子 』（箴 卅 1 7 ) 。 ·
譯 者 們 多 半 同 意 縻 在 大 部 分 的 經 文 中  

都 算 是 可 接 受 的 譯 文 ，其 卓 越 的 特 性 有 ： 

有 力 、敏 捷 、照 顧 雛 鳥 等 י 但 通 常 也 包 括  

腐 食 或 『禿 頭 j ( 彌 一  16 ) 的 特 性 י 較少  

被 飼 養 。

事 苡 上 י 不 僅 閃 語 傾 向 於 將 高 飛 的 大  

鳥 歸 爲 一 類 י 大 英 百 科 全 爯 對 「縻 的 定  

義 是 ：可 多 日 飛 翔 、捕 食 性 的 鳥 類 ，與禿  

鹰 、獵 鹰 、兀 鹰 同 屬 科 。

有 關 魔 的 返 老 還 童 （詩 一 〇 三 5 ; 赛 

四 十 31 ) ，可 能 單 純 的 源 於 其 長 漭 的 事  

贲 י 但 有 人 認 爲 與 其 蛻 換 新 羽 毛 後 嶄 新 的  

外 觀 有 關 。另 有 一 說 是 י 老 的 鹰 會 將 過 長  

的 喙 破 壞 掉 ，並 長 出 新 喙 י 其 間 同 時 更 換  

羽 毛 ，古 人 還 普 遍 相 信 老 鹰 含 直 飛 至 太  

陽 ，燒 掉 羽 毛 後 י 墜 入 海 中 再 復 活 。

可 參 考 的 资 料 有 N B D 中 的 “Bir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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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ble” ，以 及  F/o/yz ς Λβ/ ״/
Bible  ( U nited Bible Societies ) °

神 對 以 色 列 人 無 微 不 至 的 保 護 與 粒  

顧 ^ 正 如 同 TiesAer —״般 （出 十 九 4 〜6 ;  
申 卅 二 11〜 1 3 ) 。牠 們 以 髙 度 的 技 巧 在 不  

易 攀 附 的 峭 壁 上 築 粜 ，母 鹰 以 兇 猛 的 利 爪  

與 尖 喙 護 姐 。牠 並 爲 雛 鹰 遮 避 過 強 的 強  

光 י 而 在 冷 風 吹 襲 下 爲 牠 們 保 暖 · 且 洞 费  

牠 們 直 到 牠 們 畏 大 可 以 飛 翔 。而 後 母 鹰 攬  

動 窩 圾 · 引 誘 雛 朧 出 巢 做 第 一 次 的 飛 行 。 

有 時 大 鹰 伴 隨 幼 鳥 飛 翔 י 在 周 圍 鼓 诞 鼓  

勵 。然 而 常 詩 人 論 到 rw M er锊 负 雛 鹰 י 以  

翅 膀 承 賊 的 現 象 י 乃 是 一 種 現 象 學 的 方  

式 ，因 爲 只 有 一 些 時 候 雛 鹰 似 乎 出 現 在 母  

魔 的 翅 膀 上 ，但 任 何 鳥 類 都 還 沒 有 這 種 將  

幼 鳥 背 負 在 背 上 飛 行 的 可 靠 報 導 。

大 衛 以 ^ ^ ^ 比 喩 掃 羅 與 約 翕 眾 之 速  

度 י 或 許 想 到 金 鹰 展 翅 上 騰 ，由 極 髙 之 處  

俯 衝 י 出 其 不 意 地 用 其 強 壯 銳 利 的 爪 攻 擊  

獵 物 致 死 （撒 下 一  23 ) 。耶 利 米 簪 吿 說 ， 

仇 敵 攻 擊 之 速 度 如 應 （耶 四 1 3 : 參 哈  

一  8 ) 。而 約 伯 哀 嘆 他 的 日 子 快 如 急 落 抓  

食 的 縻 （伯 九 2 5 〜 2 6  ) 。我 們 若 以 馬 錶 測  

麗 金 鹰 以 獵 鹰 之 爪 抓 食 的 速 度 ，會 發 現 它  

髙 達 一 小 時  120 哩 （A. Parm elee ，  Λβ־/ //!/
Birds o f  the  B ible· 1 9 6 9 ,頁 200 ) 。

參 考 害 目 ：D river, G . R ,, “ Birds in the 
Old Testam ent，” PEQ “ ·־־־520 :68  Once 
Again: Birds in the Bible，’’ PE Q  90: 56ff. 
Parm elee, A ., A ll the  B irds o f  the  Bible, 
1969. C andale, G . S״  in N B D , pp. 154־־ 
57·

M. C- F.

乾 נ־^זת 1438 、焦 乾 （如 赛 四 一

17 ; 十 九 5 ; 耶 十 八 14 )

תוו 1439 ש ) נ n i s h f  ι ο ά η ) 信 篮 見 於 拉

四 7 ; 七 1 1 ，可 能 借 自 波 斯 語

1440 ב  ת 爲 נ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40a בו תי נ  ( n a n b ) 路 徑  

1440b ה ^ תי ) נ n T e l i b a )珞 徑 、 道

路 、旅 行 者

T ^ t i b 路 徑 、道 路

有 些 字 典 將 列 爲 形 容 詞 י 可 能  

意 爲 踩־״ 踏 j  ( 雖 然 一 個 可 能 的 阿 拉 伯 文

同 源 励 詞 意 爲 「增 大 、顯 著 或 突 出 J ) י 
亦 作 爲 名 詞 用 י 指 踏 平 的 路 。從 這 個 角  

度 ，字 典 認 爲 箴 十 二 2 8 可 能 以 其 陰 性 來 修  

飾 Γ 道 』 （办 / Ά  ) ，即 指 ־》 踏 平 的 道 j 。 

特 別 要 注 意 的 是 ，這 兩 個 字 僅 出 現 於 詩 歌  

體 （包 括 先 知 作 品 ）的 經 文 。共 出 現 五 次  

( 或 六 次 י 見 上 ） ，較 短 的 字 都 在 伯 、 

詩 י 分 布 較 庙 的 則 僅 見 於 底 波 拉 之  

歌 （士 五 ） 、伯 、詩 、箴 與 三 卷 先 知 咨 。

在 伯 廿 八 7 與 四 一  3 2 〔 Η 2 4 〕的 ηώ- 
« 6 是 指 鹧 正 的 路 ，雖 然 後 者 是 在 水 面 上  

的 。在 伯 十 八 1 0 是 較 爲 象 徵 性 的 用 法 ，在  

此 惡 人 的 路 徑 上 有 陷 阱 ；詩 七 八 5 0 則 描 述  

神 爲 自 己 的 怒 氣 修 平 了 路 ，以 攻 擊 埃 及  

人 。詩 —— 九 3 5 提 供 了 使 用 本 字 一 個 極 佳  

的 例 子 ：『求 你 領 我 踏 上 你 誡 命 的 路 徑 ， 

因 爲 我 喜 悅 它 j  ( 呂 本 ） 。

相 似 地 是 י 人 在 肉 體 或 道 德 上 所

進 行 的 旅 程 、道 路 。本 名 詞 常 與 士 / Ά  ( 見  

該 字 ）平 行 使 用 י 後 者 是 更 普 遍 而 常 見 ， 

意 爲 生 命 之 旅 י 特 別 是 神 所 命 定 的 י 如 赛  

四 二 1 6。所 論 及 的 道 德 的 特 質 或 行 爲 ，或  

爲 好 的 （ 智 慧 ， 箴 三 1 7 ; 公 平 ， 箴  

八 20 ; 光 ，伯 廿 四 13 ) ，或 爲 壞 的 （箴  

一  15 ; 赛 五 九 8 ，如 箴 七 2 5 的 淫 亂 ） 。 

斜־״ 路 』 י 正 明 確 的 捕 捉 到 耶 十 八 1 5 的 含  

義 °
這 兩 字 最 接 近 的 同 義 字 是 ，也 是  

詩 體 中 的 道 或 路 ，較 有 區 別 的 是  

「 踪 跡 、 軌 跡 』 與 m W //5「 大 道 、堤

防 J 0
M · C■ F .

1441 *0~ תח  如נ ^ 割 、切 割 成 片 、分

開 ·

衍 生 詞

1441a 11נסד 片 、塊

在 舊 約 中 僅 出 現 九 次 ，都 以 P ie l( 加  

強 ）出 現 。本 動 詞 與 其 同 源 名 詞 （見 下 面  

的 衍 生 字 ）一 起 出 現 時 י 都 很 眾 純 的 譯 爲  

切 或 分 。相 對 地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若 名 詞 沒  

有 一 起 出 現 ，則 其 勋 詞 之 意 擴 充 爲 『切 成  

塊 子 J 。

n i i a A 塊 、片

“ 乎 每 一 經 文 都 有 片 、塊 之 含 義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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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4 2  十奶？ ( n a ta k )

『他 的 片 』 、「它 的 片 ，一 片 片 《1或 省 略  

所 有 格 。結 廿 四 6 意 爲 一 ־״ 片 片 』或 Γ 一  

片接一片■!。

主 要 用 於 動 物 的 （只 有 一 次 是 人 的 ） 

屍 體 ，這 些 字 的 含 意 明 確 地 說 到 解 體 。在  

士 十 九 2 9 ，這 利 未 人 『用 刀 將 妾 的 屍 首 切  

成 十 二 塊 _! · 藉 以 通 報 十 二 支 派 י 原 意 爲  

「他 按 著 她 的 骨 頭 切 割 她 J 。本 字 更 常 用  

於 獻 祭 的 過 程 ，如 以 利 亞 在 迦 密 山 上 所 預  

備 的 （王 上 十 八 33 ) ，以 及 出 埃 及 記 與 利  

未 記 的 一 些 經 文 · 但 掃 羅 也 藉 肢 解 公 牛 的  

塊 子 通 報 各 支 派 ，而 以 西 結 以 鍋 中 的 肉  

塊 י 做 爲 一 幅 生 動 的 圖 畫 י 用 以 比 喩 耶 路  

撤 冷 將 亡 的 命 運 （結 廿 四 ( י 6 4 。

M . C . F .

以 西 結 在 此 節 經 文 之 所 以 選 用 本 字 是  

爲 提 供 字 音 與 字 義 的 文 字 遊 戲 。逭 複 的  

「銀 子 怎 樣 鎔 化 在 鑪 中 ，你 們 也 必 照 樣 鎔  

化 在 城 中 ，乃 爲 加 深 印 象 ，因 爲 希 伯 來  

文 的 Γ 鎔 化 j 與 在 其 中 j 二 字 極 相 像 ， 

雖 然 兩 者 並 沒 有 字 源 上 的 關 聯 。然 而 他 接  

著 說 ：『我 耶 和 華 是 將 忿 怒 倒 在 你 們 身 上  

了 J ，他 顯 然 要 引 起 聽 者 的 注 意 י 不 用 其  

同 源 動 詞 《δ/αΑ:(如 前 所 述 י 多 次 用 於 傾  

倒 忿 恨 、怒 氣 或 咒 詛 ） ，而 使 用 其 同 義 字  

shapak  °

M . C . F .

1443 *IpJ ( n A t a n ) 给予

見 ןתיב  1440a
見 נתינים  1443a

τια/αΑ) נתך+ 1442 :;被 倒 出 、 落  

( 雨 ） 、鎔 化

衍 生 詞

1443a +נתינים 尼 提

寧

禮 物 1443 1מי^ךb
禮 物 *1443 מתנדלוc

禮 物 、獎 賞 +1443 מתתd

衍 生 詞

1442a 1התוד 纪 化 僅

見 於 結 廿 二 22

提 到 雨 的 經 文 （撒 下 廿 一  10) *和 合  

作 降 雨 ，呂 本 作 倾 盆 而 下 ，二 者 皆 爲 倒 出  

( 而 在 王 下 廿 二 9 則 是 倒 出 櫃 子 裏 的  

錢 ）。

字 源 探 討 上 ，最 顯 著 的 同 源 語 是 亞 喀  

得 文 動 詞 流 、滴 落 j ，與 烏 加 列  

文 《/Λ「傾 倒  j  ( UT 19: no· 1716 ) 。希  

伯 來 文 的 用 法 基 本 上 是 倒 出 、 被 倾 倒 。而  

在 H iphil及 物 的 意 旨 中 有 特 別 的 意 義 ，由 

上 下 文 得 知 是 鎔 化 之 意 （兩 次 י 結 廿  

二 21 ; 廿 四 1 1，亦 基 於 上 下 文 之 褥 要 ， 

N iphal被 動 式 亦 爲 此 意 ）。

諸 如 水 （見 上 ） 、呻 吟 （伯 三 24 ) 、 

神 的 怒 氣 （代 下 十 二 7 ; 卅 四 2 5 等 ）和咒  

詛 （但 九 11 ) 等 ，都 是 倒 出 的 對 象 。並且  

在 一 個 對 死 亡 有 趣 的 比 喩 中 ，約 伯 詰 問 神  

是 否 眞 的 『倒 出 我 來 好 像 奶 ？ 』 （伯 

十  10 ) °

像 化

僅 出 現 一 次 （結 廿 二 י ( 22 本 名 詞 意  

爲 （銀 子 的 ）嫁 化 。

當 考 慮 本 動 詞 的 廣 泛 使 用 時 —— 大約  

2,000次 （大 多 爲 Qal ) ，其 在 翻 譯 上 有 多  

種 意 義 便 不 足 爲 奇 了 。除 了 基 本 也 是 最 常  

有 的 給 予 意 義 外 י 合 和 還 有 賜 、安 放 、容  

許 、分 派 、設 立 等 意 。

就 語 音 而 言 ，本 動 詞 是 不 穩 定 的 弱 動  

詞 ，意 思 是 ，它 常 因 鄰 近 的 子 音 而 删 除 或  

吸 收 一 個 或 兩 個 מ 。例 如 其 不 定 詞 爲 设 / ， 

而 烏 加 列 文 的 同 源 字 爲 這 意 味 著 只 有  

/ 是 不 變 的 部 分 י 而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字  

，甚 至 這 個 部 分 也 被 聲 音 的 對 稱 部  

分 所 取 代 （編 按 ：即 用 d 取 代 / ) 。這 ^  
( 參 埃 及 文 〔r 〕Λ ־1 給 予 J ? ) 提 供 本 動  

詞 與 名 詞 丨也/ r 手 』可 能 的 關 聯 ，可 做 比  

較 的 有 ：衣 索 比 亞 文 的 rf，阿/״ 伯 拉 文  

的 丨 ^ / 和 可 能 是 埃 及 文 的 冷 >/ ( 在這語言  

的 象 形 文 字 記 號 中 ，字 母 ί/乃 是 以 棒 球 手  

套 般 的 記 號 來 代 表 ） 。本 動 詞 的 每 個 意 義  

都 可 以 看 爲 在 字 面 或 象 徵 性 上 手 的 動 作 。

動 詞 有 三 大 方 面 的 意 義 ：⑴ 給  

予 ；⑵ 安 放 或 投 立 ；⑶ 使 或 構 成 。其 他 譯  

詞 都 由 這 些 擴 充 或 變 化 而 來 。例 如 給 的 東  

西 可 以 從 有 形 的 禮 物 、獎 賞 、人 或 文 件 ， 

到 較 不 是 物 質 方 面 的 授 予 י 如 祝 福 、安  

慰 、應 許 及 喜 愛 等 等 。無 生 命 之 物 亦 可 给  

予 ，如 樹 或 土 地 出 產 果 實 ；鳥 、獅 子 與 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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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4 6 ץ1ג  ן  ( n a ta s )

都 能 發 出 他 們 相 應 的 聲 音 ；甚 至 酒 也 能 在  

杯 中 Γ 閃 爍 j  ( 給 眼 色 ） 。神 自 己 就 常 是  

給 予 者 ：雨 水 （利 廿 六 4  ; 申 十 一  14 ) 、 

給 牛 吃 的 靑 草 （申 -f —  15 ) 和 允 許 存 留 性  

命 （作 爲 Γ 戰 爭 的 獎 赏 』 ，耶 四 五 5 ) ， 

或 在 埃 及 下 霜 災 （出 九 23 ) 。 是 較  

少 用 的 同 義 字 י 意 爲 Γ 給 予 j ，但 也 含 有  

放־״ 《1 、 E ־״  j 之 意 ，用 於 大 衛 對 烏 利 亞  

的 命 令 （撒 下 一־־|־  15 )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 

励 詞 只 用 於 Q a l命 令 語 氣 ，在 亞 蘭  

文 則 較 常 用 。

當 η ό ία η 意 爲 安 放 、設 立 、設 定 、指  

派 時 ，與 更 專 門 的 字 眼 和 从 ? /平 行 。 

放 圃 可 以 是 字 面 上 的 י 如 將 戒 子 戴 在 手  

上 י 盔 甲 戴 在 頭 上 ，或 犯 人 下 在 監 裏 。用 

於 申 十 五 1 7 是 『傘 錐 子 將 他 的 耳 朶 在 門 上  

刺 透 J ，如 此 暫 將 耳 朶 釘 在 門 上 。比 喩 用  

法 較 多 י 包 括 神 將 祂 的 靈 放 在 祂 僕 人 身 上  

( 赛 四 二 1 ) ; 使 羞 辱 在 罪 人 身 上 （耶 廿  

三 40 ) ; 加 咒 詛 在 敵 人 身 上 （申 卅 7 ) ， 

或 榮 耀 彰 顯 於 天 （詩 八 1 〔 Η  2 〕 ） 。尼 十  

3 2 〔 Η  3 3 〕提 及 課 徵 聖 殿 中 捐 輸 ；結 四 2 
則 提 到 安 營 攻 城 。

並 於 第 三 方 面 的 意 義 ，如 赛 三 4 ，

「使 孩 童 做 他 們 的 首 領 』 ；出 廿 三 2 7 ， 

使 你 一 切 仇 敵 轉 背 逃 跑 』 ；耶 九 1 1 〔 Η  
1 0〕 ， ־1 使 耶 路 撒 冷 變 爲 亂 堆 」 。

尼 提 寧

意 爲 那־״ 些 被 给 （在 聖 所 中 服 事 ）的 

人 j  〇

L X X 譯 文 之 意 爲 被 給 的 人 ，但 j os- 
e p h u s引 用 一 希 臘 字 ，意 爲 Γ 聖 奴 j 。在 主  

前 5 3 8 年 ，他 們 有 3 9 2 人 與 所 羅 巴 伯 一 同  

歸 回 耶 路 撒 冷 （拉 二 י ( 58 可 見 爲 數 衆  

多 ，而 後 ，又 因 以 斯 拉 的 要 求 ，2 2 0 個 尼 提  

寧 和 3 8 個 利 未 人 從 迦 西 斐 雅 猶 太 人 聚 居 之  

處 而 來 （拉 八 1 6 〜 2 0  ) 。故 知 ，尼 提 寧 應  

與 利 未 人 有 別 （可 能 是 併 入 以 色 列 會 衆 的  

外 邦 人 ） ，拉 七 2 4 也 顯 示 他 們 與 所 有 的 祭  

司 利 未 人 同 享 免 稅 捐 。

他 們 住 在 俄 斐 勒 靠 近 引 入 蕋 順 水 泉 水  

門 的 事 寅 ，可 能 指 出 他 們 須 將 水 運 到 聖 殿  

的 山 上 （尼 三 26 ) 。然 而 並 非 所 有 尼 提 寧  

都 住 在 這 裏 （參 尼 三 31 ) ，有 些 住 在 其 他  

城 市 י 可 能 是 利 未 人 的 城 市 中 （ 尼  

七  7 2 )  °
是 的 變 徹 ，後 者 用 以

指 利 未 人 是 Γ 給 出 來 的 j  ( 由 以 色 列 人 與  

神 ）作 會 幕 的 琪 奉 （民 三 9 ; 八 1 6 ， 

19 ) 。但 不 僅 是 本 字 的 母 音 有 改 變 （顯 然  

在 一 般 發 音 中 ，母 音 調 和 是 極 簡 單 的 例  

子 ） ， 所 指 的 一 班 人 是 與 祭 司 、利  

未 人 與 守 門 的 都 有 別 的 （ 參 尼 十 28 
〔 Η  2 9 〕 ） °

拉 八 2 0 論 到 ， 大־״ 衛 和 衆 首 領 ，派 尼  

提 寧 服 事 利 未 人 』 。他 們 在 聖 殿 的 附 近 做  

低 賤 的 工 作 ，根 據 以 斯 拉 所 記 ，他 們 是 被  

擄 歸 回 後 ，與 所 羅 門 僕 人 的 後 裔 j 同 屬  

社 會 地 位 較 低 的 階 層 （見 二 58 ) 。由 此 可  

見 很 早 就 有 這 種 永 久 性 的 專 業 宗 敎 服 事 。 

摩 西 在 處 理 米 甸 的 命 令 中 ，吩 咐 給 將 被 播  

人 口 由 r 以 色 列 人 的 一 半 中 י 每 五 十 取  

一 ，交 給 看 守 耶 和 華 帳 幕 的 利 未 人 』 （民  

卅 一  30 ) 。而 後 ，約 窖 亞 處 罰 詭 詐 的 基 遍  

人 י 『爲 會 衆 和 耶 和 華 的 壇 ，做 劈 柴 挑 水  

的 人 ■1 ( 害 九 27 ) 。

m a t t d n 禮物

出 現 五 次 。

m a tta n a  ^4^7
本 字 也 幾 乎 一 成 不 變 的 作 禮 物 ，在 箴  

十 五 2 7 與 傅 七 7 中 ，因 文 脈 的 緣 故 以 贿  

賂 代 替 之 。

m a / t a i禮 物 、獎賞

常 用 的 片 語 是 「手 中 的 禮 物 j י  譯 爲  

「有 能 力 給 人 的 j 。

箴 廿 五 1 4 是 段 引 人 興 趣 ，使 用  

到 仍 似 /如 的 經 文 ， Γ 空 誇 贈 送 禮 物 的 ，好  

像 無 雨 的 風 雲 』 ，可 能 暗 示 他 未 能 信 守 諾  

言 或 假 裝 慷 慨 （在 次 經 傅 道 經 中 有 類 似 的  

用 法 ：四 十 2 8 以 爲 乞 丐 〔的 生  

涯 〕 J ，食 客 ） 。另 外 幾 個 名 字 ，如 馬  

太 ，都 是 由 本 字 根 衍 生 的 。

參 考 窨 目 ：T H A T , II, pp. 1 1 7 -4 1 ·

1444 ם  ס 拆 ן 败 、毁 壞 僅 見 於

伯 卅 13

1445 ע*  ס ; 瓦 解 、破 壞 （伯 四

10 · 僅 以 N ip h a l出 現 ）

1446 ץ  ) ןון n S t o f ) 破 、掷 、丟 、拉 、繫

倒 、娩 壞 '  倾 覆 ；打 掉 （牙 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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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ta q) ! ל ת 1 נ 4 4 7

由 於 道 些 等 同 的 詞 語 在 意 義 上 如 此 接  

近 י 故 其 翻 譯 上 的 變 異 性 極 大 。由 於 本 字  

根 幾 乎 都 以 Q a l出 現 ，只 有 少 數 以 Piel 
( 加 強 ）出 現 י 因 此 可 以 假 定 即 使 是 前  

者 ，其 語 勢 就 很 強 了 。一 般 而 言 י 本 動 詞  

的 使 用 相 當 字 面 化 ，用 於 拉 倒 某 些 建 築  

物 ，如 祭 壇 、房 子 、城 牆 或 塔 ，但 亦 有 比  

喩 用 法 ：如 摧 毀 國 家 的 權 勢 י 或 毀 滅 個 人  

性 命 （伯 十 九 10 ) 。

本 勋 詞 用 法 在 耶 利 米 蒙 召 使 命 的 文 脈  

中 有 淸 楚 的 說 明 ，他 要 施 行 「拔 出 、拆 

殷 、毀 壞 、傾 覆 』 （耶 一  10 ) 。

M . C . F

תר, 1447 拉 נ 出 、拔 起 、破 壞 、

▲ 起

衍 生 詞

1447a 1נתרך (n e te q ) ( 痳 疯 的 ） 

疥 癬

這 有 力 的 字 描 寫 一 些 故 事 和 生 動 比 喩  

中 的 動 作 。其 阿 拉 伯 文 同 源 字 除 了 有 同 樣  

的 「拉 出 、拔 起 』外 ，還 有 「搖 撼 j 之  

意 。本 動 詞 的 名 詞 衍 生 詞 （見 下 ）有 限 制  

和 不 悅 兩 方 面 的 用 法 。

動 詞 71^〇9 — 個 生 励 的 字 面 用 法 ，出 

現 在 士 廿 32 : 便 雅 憫 支 派 在 基 比 亞 被 以 色  

列 衆 支 派 攻 擊 之 事 。以 色 列 的 軍 隊 決 定 假  

裝 逃 跑 ，引 誘 他 們 出 城 ，使 得 他 們 在 路 上  

易 於 攻 擊 。密 四 1 8描 寫 腳 掌 剛 拔 起 踏 到 旱  

地 ；耶 廿 二 2 4 中 י 將 戒 指 自 手 上 摘 下 ，比  

喩 神 棄 絕 猶 大 王 。先 知 所 喜 用 的 一 個 比 喩  

的 陳 述 ，用 以 繪 出 百 姓 被 拔 出 而 擄 去 ，乃  

是 「帳 棚 的 繩 索 折 斷 j  ( 赛 卅 三 20 ; 耶 十  

20 ) ; 而 以 Γ 鞋 帶 也 不 折 斷 』來 強 化 琨 隊  

兇 殘 的 景 象 （賽 五 27 ) 。傳 四 1 2 也 相  

似 ，提 醒 說 ， ״ 三־ 股 合 成 的 繩 子 不 易 折  

斷 J 。其 他 在 鴻 一 13 ; 耶 二 20 ; 五 5 ; 
和 極 著 名 的 經 文 詩 二 3 中 ，都 言 及 折 斷 繩  

索 的 比 喩 。

本 字 在 其 他 經 文 中 也 提 供 極 爲 生 動 的  

比 喩 ：耶 利 米 爲 以 色 列 中 惡 贯 滿 盈 的 人 哀  

哭 ：『將 他 們 拉 出 如 將 宰 的 羊 』 （十  

二 3 ) : 以 西 結 對 耶 路 撒 冷 的 形 容 ，則 是  

F 醉 酒 的 娼 妓 י 撕 裂 自 己 的 胸 衣 』 （廿 三  

3 4 ) 。耶 利 米 以 冶 煉 過 程 煉 淨 神 子 民 的 比

喩 中 ，則 有 分 別 的 含 義 （六 29 ) ，而 巒 亞  

人 比 勒 達 說 ，惡 人 的 倚 靠 要 從 帳 棚 中 枝 拔  

出 （伯 十 八 14 ) 。

ne/叫 （痳 瘋 的 ）疥 辨

K J V 與 A S V 用 r 刺 癢 j 來 代 替 ， 

R S V 用 刺־״ 癢 的 災 病 』 。其 在 聖 經 中 的 出  

現 傲 限 於 利 十 三 30〜 3 7 與 十 四 5 4 。它 標  

示 出 Γ 痳 瘋 』的 主 要 病 癥 ，源 於 受 苦 者 想  

要 抓 開 或 扯 開 的 觀 念 。不 用 說 ，這 是 舊 約  

對 「痳 瘋 i 煅 淸 楚 的 描 述 ，但 這 情 況  

與 H an sen ’s D is e a s e (麻 疯 的 現 代 名 稱 ， 

見 V7/ ) 有 別 。它 言 及 的 乃 是 任 何 起 疼  

發 ^ 的 傅 染 病 ，如 麻 疹 、天 花 等 ，有 些 很  

嚴 重 ，有 些 則 否 。不 過 都 需 要 隔 離 。

M - C . F.

1448 תר  w) נ a to r j 1 跳 . 起 、嚇 一 跳 ·（如

伯 卅 七 1 ; 利 ; 一 21-|־ 哈 三 6 )

1449  *1 1 תר  放נ 鬆 、 使 之 鬆

( 手 ） 、不 作

B D B 和 其 它 字 典 י 在 G esen iu s傳 統  

下 י 將 本 字 根 τιάΖα跳 跟 、嚇 一 跳 分 爲 兩 個  

字 ，而 Κ Β 則 合 爲 一 個 。由 於 在 此 獨 立 出  

來 的 字 根 I I 僅 存 於 H iphil ( 表 原 因 或 及 物  

的 ） ，然 而 一 個 共 同 的 字 形 可 能 有 時 會 分  

成 兩 個 意 義 。阿 拉 伯 可 能 的 同 源 語 M /aru  
『撕 』 （袍 子 ） 、 『斷 』 （弓 弦 ） י 可 能  

與 鬆 開 或 跳 起 （扯 斷 ？ ）有 關 聯 。

釋 放 囚 犯 在 詩 一 〇 五 2 0 與 一 四 六 7 
爲 鬆 開 ，赛 五 八 6 的 Γ 解 下 軛 上 的 索 J י 
與 ( 鬆 開 、打 開 、 自 由 ）兇 惡 的  

繩 J 平 彳 ¥。此 平 行 句 在 下 半 節 中 有 更 強 勢  

的 延 伸 ，「使 被 欺 壓 的 得 自 由 ，折 斷  

( na taq  ) 一  切 的 輒 《1 ( 見 如 י 

上 ） 。伯 六 9 可 見 到 更 戲 劇 性 的 比 喩 語  

氣 ，約 伯 在 此 禱 吿 求 死 ：「願 神 把 我 壓  

碎 י 伸 手 將 我 剪 除 J 。

M· C · F·

1450 ר נון   (w eierj 蘇 打

本 字 爲 埃 及 外 來 語 ，與 字 根 πδ/ a r 無  

關 。它 是 採 集 自 埃 及 鹼 湖 之 物 質 的 名 稱 。 

道 名 贵 的 古 代 化 學 物 用 途 很 廣 ，並 被 借 入  

亞 略 得 文 ，作 希 臘 文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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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5 1 ש  ת נ  (n a ta s h )

拉 丁 文 作 。 化 學 元 素 鈉 的 符  

號 N a ，即 由 本 字 而 來 。埃 及 一 直 是 世 界 蘇  

打 的 來 源 י 直 到 傘 破 崙 粒 出 其 惯 値 י 獎 勵  

生 產 י 才 有 現 代 合 成 法 的 發 明 。在 較 古 的  

英 語 中 י 有 二 種 不 同 的 硝 石 ：蘇 打 用 硝 石  

和 火 藥 用 硝 石 （硝 酸 鉀 ，一 種 完 全 不 同 的  

化 學 物 質 ） 。現 代 英 語 中 י 蘇 打 硝 石 是 指  

一 般 蘇 打 。A V 中 硝 石 （niter ) 無 疑 是 指 廣  

泛 用 於 淸 潔 的 蘇 打 硝 石 （洗 濯 用 蘇 打 י 碳  

酸 鈉 ） 。

鹼 在 古 代 用 於 防 腐 的 程 序 中 י 可 做 淸  

潔 劑 ，以 及 製 陶 的 原 料 י 彩 陶 上 黏 著 的 石  

英 粉 末 加 上 蘇 打 水 ，上 在 彩 陶 上 י 可 形 成  

光 艷 的 表 曆 （矽 酸 鈉 與 其 他 矽 鹽 可 製 玻  

璃 ） 。耶 二 2 2 耶 利 米 提 到 以 它 爲 淸 潔 劑 · 
與 Mr?/ r 肥 自 』 （一 嵇 植 物 鹼 ）平 行 。箴  

廿 五 L י 20 X X 雖 以 『受 傷 』譯 之 （可 能  

是 《以 叫 ，見 該 字 ，見 前 ） ，但 蘇 打 上 倒 醋  

產 生 強 烈 的 反 應 且 產 生 二 氣 化 碳 ，才 是 對  

此 處 比 較 合 理 的 比 喩 。有 人 認 爲 此 經 文 中  

應 爲 鹼 水 ，但 醋 倒 在 鹼 水 中 沒 有 明 顯 的 反  

應 י 除 非 是 純 質 的 鹼 水 ，而 古 代 不 太 可 能  

有 如 此 的 純 度 。醋 在 鹼 水 與 一 般 的 水 逛 一  

樣 · 沒 有 可 見 的 反 應 。

R . L. H .

1451 拔 出 、根 除 、毁 壞

( 最 後 一 個 解 釋 K J V 只 出 現 一 次  י
以 城 市 爲 受 詞 ，A S V 作 『傾 恝 J ， 

R S V 作 「根 除 J )

經 節 （14〜 1 7 節 ） י 在 此 就 有 該 先 知 使 用  

1 3 次 中 的 五 次 （耶 利 米 使 用 比 其  

他 人 使 用 的 總 合 都 多 ） 。在 耶 一  1 0 中 與  

拆־״ 毀 』 （見 該 字 ）平 行 。

^ 励 詞 常 與 神 毀 滅 惡 邦 的 工 作 有 關 ： 

以 色 列 （ 申 廿 九 2 8 〔 H 2 7 〕 ；代 下 七  

20 ) 和 其 鄰 邦 （耶 十 二 14〜 1 5 ， 17 ) 。然  

而 對 以 色 列 的 例 子 中 ，祂 應 許 審 判 之 後 ， 

祂 不 再 將 他 們 拔 除 （ 耶 卅 一  28 ; 摩  

九 15 ) ; 而 對 列 國 的 例 子 中 ，祂 應 許 只 要  

他 們 悔 改 י 就 不 再 威 嚇 他 們 （ 耶 十  

八 7 ) °
M . C . F.

在 耶 十 八 1 4 的 譯 文 未 包 括 於  

以 上 字 意 之 中 י 該 處 動 詞 是 N ip h a l( 被  

動 ） י 「 從 遠 處 流 下 的 涼 水 豈 能 乾 ®
( /伯 从 讲 ）呢 J ( 如 此 翻 譯 係 由 於 在 句 首 的  

平 行 動 詞 ‘ 『斷 絕 J ，見 該 字 ）這 種

翻 譯 假 設 了 一 個 本 文 的 破 壞 ，由 《如 心 / 
「欠 缺 J ( 即 乾 涸 、焦 乾 ）字 位 交 換 而  

來 ，而 赛 十 九 5 ， ז 海 中 的 水 必 絕 盡 （

) ’ 河 也 消 沒 乾 個 （ J י 兩  

個 與 之 平 行 的 励 詞 都 意 爲 「乾 涸 《I 。將 河  

拔 除 ，雖 然 是 過 於 強 烈 的 比 方 י 但 可 能 是  

此 地 的 圆 像 。

彌 五 1 4〔1 1 1 3 是〔־ ־| 拔 出 木 偶 （亞 舍  

拉 的 偶 像 崇 拜 ） 』 ，但 本 字 主 要 以 神 爲 主  

詞 ，國 家 或 人 民 爲 受 詞 ，如 申 廿 九 2 8 〔 Η 
2 7 〕 ；王 上 十 四 15 ; 代 下 七 20 ; 耶 十 二

1 4。在 耶 十 二 章 提 供 了 硏 究 本 励 詞 的 關 鍵

689



§
1452 〇5" 幻 麩 粉 、极 粒 的 測 量 苹  

ί ί 可 能 爲 1 / 3 伊 法 （見 82 ; 王 下  

七 1 ， 18 ) 。 參 Α Ι，頁 200 ; 以 及  

Huey，F. Β·， “W eights and M eas- 
ures” in Ζ ΡΕ Β，V ·頁  917

אן 1453 ק  蹂 躪 、 踐 踏 道 個 源

自 名 詞 的 勋 詞 傜 見 於 费 九 4

母 系 名 詞  

1453a און ס  涼 鞋 、兵 丁

的 ^ 子 僅 見 於 费 九 4

” Κρ 見  1453a

א* 1454 ס א ס  (W ’W V  趕 逐 丨蓝以  Pilpel
形 式 出 現 過 一 次 （资 廿 七 8 )

1455 飲 源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455a +א ב ם  ( s d b e’） 酒

1455b סבא־!־ ( ^ ά δ ά ’^ ) 酒 徒

本 動 詞 源 自 名 詞 ，意 指 狂 飲 י 甚 至 醉  

酒 。僅 出 現 四 次 ：申 廿 一  2 0 是 懲 治 頑 梗 悖  

逆 兒 子 的 事 件 י 要 把 他 帶 到 城 門 口 長 老 面  

前 י 用 石 頭 打 死 他 。他 的 罪 名 乃 是 頑 梗 、 

悖 逆 、貪 食 、好 酒 。與 巧 位 / ( 見 554 ) 平  

行 ，暗 示 出 他 乃 是 行 爲 放 蕩 、卑 鄙 無 恥 之  

徒 。

以 赛 亞 （五 六 12 ) 哀 歎 道 ：這 些 羊 的  

牧 人 ，以 色 列 的 領 袖 ，公 然 放 荔 無 度 ，以  

致 群 羊 有 落 入 敵 手 的 危 險 。

那 鴻 （一  10 ) 論 及 他 那 個 時 代 之 亞 述  

人 י 因 自 己 的 成 功 而 自 滿 ，就 像 醉 漢 一 樣  

放 縱 自 己 （注 意 亦 出 現 於 此 經 文  

中 ） 。對 於 放 蕩 的 生 活 （ζδ/5/ ) 與 醉 酒  

( 治 汾 ’ ）有 所 蒈 戒 ，似 乎 是 因 爲 它 們 會 引  

致 貧 窮 與 懶 惰 （箴 廿 三 2 0 〜 2 1  ) 。

«δδβ， 酒 、飲 （ ASV ; R S V 在 何 四 1 8 作

『酒 鬼 』 ）

名 詞 意 爲 釀 的 酒 ，可 能 與 亞 喀  

得 文 .ya/A、 麥 酒 』同 源 （參 阿 拉 伯  

文 Γ 酒 』 ） 。

化^ ״ 形 容 耶 路 撒 冷 颶 靈 的 淫 亂 （赛 一  

21ff\ ) 。以 赛 亞 同 期 但 較 早 的 先 知 何 西 阿  

( 四 丨 8 ) 同 樣 宣 吿 北 國 的 特 徵 乃 是 靈 性 的  

破 產 及 淫 亂 ，其 中 包 括 祭 司 與 百 姓 。

’ 酒 徒

设 難 解 之 處 （結 廿 三 42 ) 是 名 詞 的 衍  

生 詞 ，譯 爲 酒 徒 似 乎 最 恰 當 （ 

ASV י R S V 皆 然 י 意 即 外 邦 拜 偶 像 者 與 縱  

酒 之 人 י 他 們 敎 導 以 色 列 進 一 步 在 靈 性 上  

行 淫 י 勝 於 K J V 所 譯 之 『西 巴 人 』 ） 。

R . D . Ρ .

1456 ב39   轉 （回 轉 、迷 路 、歸

回 、向 前 ） 、走 （走 來 走 去 、遊  

歷 ） 、轉 圈 、繞 圈 、轉向

衍 生 詞

1456a סנה־ן־ ( s ib b a ) י ה3נם 
( n es i b b a ) ( 事 情 的 ）扭 轉

1456b +םכיב  ( s a b lb ) סב  י מו
包 圍 、環 繞 （副

詞 或 介 詞 ）

1456c +7) כ  ס מ n i s a b ) 環 洗 ( 名

詞 )

字 根 的 蕋 本 意 義 似 乎 有 繞 著 轉 或 繞 著  

走 之 槪 念 ；如 此 ，亦 可 見 於 烏 加 列 文 與 亞  

蘭 文 中 （參 阿 拉 伯 文 『用 繩 圍  

繞 』 ） 。在 東 南 閃 族 語 似 乎 有 近 似 的 字 根  

( 參 提 格 雷 語 〔T ig r e ，編 按 ：閃 語 之 一 ， 

通 行 於 衣 索 比 亞 北 部 〕 『 編  

髮 』 ） י 亞 喀 得 文 亦 然 （ 『 繞  

圈 J ) 。

字 根 出 現 1 5 0次 以 上 ，通 常 表 某 個 簡  

單 勋 作 的 励 詞 ，或 指 個 人 （撒 上 七 16 ) ’ 
或 一 群 人 （逬 六 3 ) 。亦 可 指 門 在 樞 紐 上  

轉 励 （箴 廿 六 14 י ( 或 風 的 旋 轉 （傅  

一  ό  )  °

象 徴 的 用 法 出 現 幾 次 י 特 別 用 於 道 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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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5 7 ד  כ ס  ( s a b a k )

上 或 作 法 庭 式 用 語 ，例 如 將 國 歸 於 某 人  

( 王 上 二 15 ; 代 上 十 י ( 14 或 古 代 以 色  

列 人 的 產 業 不 可 在 支 派 間 移 轉 （民 卅 六

° ( י 9 7
也 用 於 神 對 罪 的 密 判 י 不 論 最 對 外 邦  

人 的 罪 （哈 二 16 ) 或 自 己 百 姓 的 罪 。何 西  

阿 （七 2 ) 哀 歎 以 色 列 已 偏 離 神 如 此 之  

遠 ，甚 至 就 在 這 位 記 錄 他 們 罪 愆 的 神 面  

前 י 滿 身 徤 繞 著 惡 。耶 利 米 （六 12 ) 預 言  

神 嚴 賵 審 判 同 樣 敗 壞 而 不 肯 悔 改 的 猶 大 。

地 6 « 6亦 指 改 變 心 意 י 轉 移 注 意 力 以  

奄 究 某 琪 （傅 七 25 ) 。描 述 改 變 心 意 或 態  

度 י 偶 爾 也 指 極 大 的 哀 傷 （王 上 廿 一  4 ;  
王 下 廿 2 ) 。這 種 心 思 意 念 的 改 變 包 括 在  

神 面 前 光 景 的 改 變 י 或 指 惡 人 （代 下 廿 九  

6 ) 或 指 好 人 （拉 六 22 ) 〇因 此 ，它 常 與  

背 道 後 的 悔 改 及 復 興 有 關 （ 王 上 十  

八  37 ) °
其 他 相 近 的 觀 念 是 指 聚 況 或 環 境 的 改  

變 （撒 下 三 12 ; 十 四 2 0 ， 24 ; 耶 卅 一  22 
) ，常 藉 人 名 （王 下 廿 三 34 ; 廿 四 17 ) 
或 地 名 （民 卅 二 38 ) 的 改 變 顯 示 出 來 。

不 論 何 境 遇 ，就 算 在 最 悲 慘 的 環 境  

事 態 無 可 轉 寰 』之 最 絕 望 的 景 況 中 ，亦  

可 看 見 全 能 神 的 引 導 與 管 理 ，但 除 了 信 徒  

之 外 無 人 能 明 白 。雖 然 可 能 被 仇 敵 四 面 園  

繞 （詩 十 七 11 ; 一 0 九 3 ;  八 10〜

12 י ( 或 陷 於 憂 傷 、試 煉 中 （撒 下 廿  

二 6 ) ，淸 心 的 信 徒 卻 能 堅 信 神 必 轉 而 安  

慰 他 （詩 七 一  2 0 〜 2 1 י (  以 致 神 的 慈 愛 ， 

必 以 得 救 的 樂 歌 四 面 環 繞 他 （詩 卅 二 7 ， 

1 0 ) 〇

前 述 的 一 切 都 在 彌 赛 亞 車 工 上 得 著 最  

充 分 的 說 明 與 最 萵 的 境 界 。祂 的 仇 敵 雖 然  

如 同 大 力 的 公 牛 與 犬 類 圍 繞 祂 （詩 廿  

二 12 1 6 H 〕י  1 3 ，1 7〕 ） ，但 祂 必 能 勝 過  

所 有 神 與 人 的 仇 敵 י 將 祂 自 己 的 百 姓 救 賧  

出 來 י 並 統 治 全 然 改 變 與 復 興 後 的 世 界  

( 亞 十 四 9 〜 1 1  ) 。

sibb& י n fs i b b & 亊 情 的 扭 轉

同 義 字 ( 代 下 十 15 ) ，

( 王 上 十 二 15 ) ，指 神 以 全 能 的 安 排 扭 轉  

局 勢 。

圍 繞

出 現 於 幾 處 蜇 要 的 經 文 中 。祭 司

承 接 聖 職 的 禮 儀 中 ，要 在 壇 的 周 圍 瀾 血  

( 出 廿 九 16 · 20 ) ，像 利 未 記 中 獻 祭 時 所  

作 的 一 樣 （利 一  5 ，1 1 等 ） 。也 描 述 以 色  

列 的 未 來 י 妯 要 向 四 方 觀 瑭 神 所 賜 與 她 的  

榮 耀 （賽 六 十 1〜 4  ) 。在 道 之 前 ，她 要 住  

在 應 許 之 地 י 安 息 在 她 的 救 恩 中 （申 十 二  

1 0 ) 〇

m u s a b
可 能 指 圍 繞 聖 殿 旁 的 建 築 （結 四  

— 7 ) 〇

園 繞

指 聖 殿 周 園 雕 有 圖 樣 的 圍 牆  

( 王 上 六 29 ) ，或 一 張 圆 桌 （歌 一  12 )
。圾 有 趣 的 用 法 出 現 在 詩 一 四 〇 9 〔 Η  
D י [ 10 ahood  ( AB, P salm s  III , pp. 
303—304 ) 譯 作 ： 離־״ 間 者 環 繞 我 ，願 他  

嘴 唇 的 惡 毒 淹 沒 自 己 ！ 』

R . D . P .

ה ב ס  見  1456a
9? כ י  (θδδίδ) 見  1456b

1457 ד3ק   (地 化 幻 盤 根 交 錯 （鴻 一  10 ;
伯 八 17 )

衍 生 詞

1457a ד3ק  ( ν δ α Α : )灌 木 叢 （創 廿  

二 13 ; 赛 九  17 ;十  3 4 )  
14 5 7 b ד  ב ק  灌 木 叢 （詩 七

四 5 ; 耶 四 7 )

1458 ל39   背 負 （Q a l ) 、拖 著 腳

步 走 （ H ithpael )

衍 生 詞

1458a + ל5ש  (se b e l)  3 י ל 〇 (sobel) 
$ 擔 、重 推  

1458b סץל  背 負 重 擔 者

1458c 强 制 服 勞

役 、負 重 擔  

1458d t r ^ i p  (s ib b d le t) 故 德

字 根 的 基 本 葱 義 是 背 食 、搬 運 （重  

物 ） 。字 根 特 別 在 亞 蘭 文 / 敍 利 亞 文 有 許  

多 衍 生 字 。因 亞 咳 得 文 與 ΛΌάδ/w 
在 語 葸 學 上 通 用 ，由 於 已 經 知 道 閃 語 發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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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改 變 ，所 以 道 兩 個 字 根 可 能 源 於  

同 一 個 原 始 的 閃 語 字 根 。

與 同 義 字 /;於 5 ’ 『舉 起 、莳 / 帶 （ 

走 ） ■1相 對 ，s a k i 著 蜇 在 赀 負 或 搬 運 重 物  

的 過 程 （赛 四 六 7 י ( 因 此 י 有 奴 役 之 意  

( 創 四 九 15 ) 。

本 字 根 亦 用 於 擔 當 刑 罰 或 罪 咎 的 經  

文 。耶 利 米 哀 嘆 ：耶 路 撒 冷 人 像 他 們 列 祖  

一 樣 犯 罪 · 因 此 必 須 爲 著 述 苛 神 與 他 們 所  

立 之 約 而 擔 當 刑 罰 （哀 五 7 ) 。出 現 本 字  

根 之 最 重 要 的 經 文 是 赛 五 三 4 〜 1 1 ，在  

此 ，這 位 即 將 來 臨 的 僕 人 、彌 赛 亞 ，親 自  

擔 當 人 的 疾 病 ，背 負 人 的 憂 患 。這 對 基 督  

代 人 贖 罪 的 犧 牲 י 已 描 述 得 淋 漓 盡 致 ：因 

著 祂 擔 負 人 的 罪 與 刑 罰 ，使 人 得 以 接 受 神  

的 義 י 在 神 面 前 稱 義 。

負 擔 、重 擔 、强 制 的 勞 役  

可 意 指 勞 動 者 的 筐 子 ， 也 常 用 指  

受 強 迫 服 勞 役 的 工 人 （如 王 上 ^ -一  28 ) 。 

^ 知 / 描 述 那 些 以 色 列 肩 頭 的 重 擔 ：她 的 罪  

( 赛 九 3 ) 及 她 的 仇 敵 亞 述 （赛 十 27 ; 十  

四  25 ) °

背 負 重 擔 者 （某 種 職 務 的 名 稱 ） 

可 兼 指 扛 抬 者 （尼 四 1 0 〔 Η  4 〕 ）或  

強 迫 服 勞 役 之 人 的 監 工 （代 下 卅 四 1 3 ) 。

w w a 强 制 的 勞 役 、負 重 擔

指 強 制 勞 役 的 苦 工 י 就 像 希 伯 來 人 在  

埃 及 所 受 的 轄 制 （出 一  1 1 等 ） 。

sibbolet
以 法 蓮 人 的 發 音 ，原 來 是 個 普 通 閃

語 ， 毅 穗 （伯 廿 四 24 ) ，或 流 水

( 詩 六 九 2 〔 Η  3 〕 ，參 呂 本 ） 。

耶 弗 他 的 手 下 以 此 爲 試 驗 （士 十

二 6 ) ^ 可 能 是 利 用 sh ( ·5γ/2/λ1 ) 及 έ
( ) 〔在 此 用 s ( samA/z ) י 與 其 最 相

近 的 音 位 〕二 者 發 音 的 相 近 。S p e ise r也 認

爲 在 士 師 時 代 s h 的 發 音 如 同 弱 音 t
( t ) י 所 以 口 齒 不 淸 的 人 就 很 容 易 將 s 與  ■

th  混 術 （E· A. Speiser， “ The Shibboleth 
Incident C Judges 12: 6 〕 ，” in O rien ta l 
a n d  B iblical S tu d ies U י niv  o f  Pennsylvania, 
1967, pp. 14350־ . ) °

R. D. P.

n!?ip 見 1458d

1459  ( s a g a d j 俯 伏 叩 拜 僅 用 於 赛  

四 四 1 5 ，1 7 ，1 9 : ;四 六 6

亞 蘭 文 的 普 週 励 詞 י 在 希 伯 來 文 可 能  

是 個 外 來 語 。似 乎 是 表 示 俯 伏 禱 吿 的 姿  

勢 。阿 拉 伯 文 意 指 「淸 眞 寺 」 。其  

他 指 俯 伏 的 字 見 ‘。

ר סגו  見  1462a

1460 ל  סג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60a ה^ סג  產 業 、財 產

( KJ V 作  special /  peculiar 
[ treasure ] )

本 名 詞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個 人 的 財 產 。在  

希 伯 來 文 、烏 加 列 文 與 亞 蘭 文 有 不 少 印  

証 י 使 我 們 可 確 定 亞 喀 得 文 的 求  

得 財 產 J 與 「 （個 人 的 ）財 產 J 必  

有 關 連 。雖 然 本 字 僅 出 現 八 次 ，卻 滿 有 神  

學 及 屬 靈 的 意 義 。傅 道 者 說 爲 自 己 積 存 財  

富 的 ，至 終 必 全 屬 虛 空 。唯 敬 畏 神 的 人 成  

爲 祂 特 有 的 產 業 ，縱 然 在 審 判 大 日 י 神 也  

不 會 忘 記 他 （瑪 三 1 6 〜 18 ) 。

以 色 列 人 是 神 個 人 的 產 業 （詩 一 三 五

4 ) 。摩 西 提 醒 以 色 列 人 י 神 自 奴 役 中 揀 選  

她 ，救 臜 她 י 並 非 因 她 的 優 點 י 只 因 神 愛  

她 ，也 因 祂 在 所 應 許 列 祖 的 事 上 是 信 實  

的 。以 色 列 須 反 映 神 的 聖 潔 י 並 活 出 祂 的  

誡 命 （申 十 四 2ff. ) ，在 生 活 中 全 心 遵 守  

西 乃 之 約 （出 十 九 5 〜 6 י (  並 在 進 入 迦 南  

時 更 新 其 約 י 如 此 他 們 必 能 蒙 福 亨 通 （申 

廿 六 16〜 1 9 ) 。所 有 信 徒 也 都 應 該 如 此 。 

這 段 申 命 記 的 經 文 ，無 疑 也 在 多 二 1 4 與 彼  

前 二 9 提 及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I，pp. 142 —43·
R. D. P.

1461 1^9 (8 a g a n )  p b  省 長 、

從 屬 首 長 （如 結 廿 三 6 ; 耶 五 一  

23 ) 可 能 是 源 自 亞 喀 得 文 的 借 用 字

1462 ר39   〈化 押 以 1 關 、閉

衍 生 詞

1462a +םגור  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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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b ר סוג  有 釣 的 龍 子

1462c 1ר םג מ  包 園 、牢

獄 、建 築 堡 壘 者

1462d +ת ר סג מ  ( m i s g e r e t ) 邊 境 、

邊 緣

字 根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義 可 在 基 本 字 幹 中  

找 到 י 亦 見 於 烏 加 列 文 י 聖 經 亞 蘭 文 及 衣  

索 比 亞 文 。在 其 他 西 部 閃 族 方 言 （如 敍 利  

亞 文 、腓 尼 基 文 ）中 所 衍 生 的 字 幹 皆 含 有  

「讓 與 、移 交 、放 棄 J 等 觀 念 。這 個 字 根  

與 亞 暗 得 文 陪 止 i 、 『阻 礙 J 、

『關 閉 』有 關 連 י 後 者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亦 有  

同 義 字 。然 而  J. V. K. W ilson ( “ Hebrew  
and A kkadian Philological N otes/* Jour- 
m il o f  S em itic  S tu d ies  7: \7 9 — 80 ) 的 范 法  

可 能 是 正 確 的 י 他 堅 稱 ：東 部 閃 語 『阻  

礙 j 應 與 西 部 閃 語 咕 ^ 關 閉 J 有 所 區 別 。 

有 趣 的 是 י 在 古 亞 蘭 文 中 A r 與 希 伯 來 文  

■ygr的 意 義 有 某 一 程 度 的 相 似 ，而 阿 拉 伯 文  

有 關 門 及 阻 斷 河 水 這 兩 個 意 思 。本  

字 根 與 另 一 字 根 j g r 有 別 י 這 字 根 在 阿 拉  

伯 文 中 也 有 ，希 伯 來 文 持 續 的  

雨 J 爲 其 衍 生 字 。

字 根 經 常 用 於 關 門 的 動 作 （如 創  

十 九 6 ， 10 ; 畓 六 י ( 1 或 封 住 牆 的 破 口  

( 王 上 ̂ ־1 一  27 ) 。亦 有 許 多 特 殊 用 法 。關 

閉 懷 胎 的 門 ，指 不 能 懷 孕 （撒 上 一  5 〜 6  ; 
參 伯 三 10 ) 。有 時 或 指 敵 對 、傲 慢 、贪 心  

或 冷 淡 的 態 度 。詩 人 （詩 十 七 10 ) 禱 吿 求  

神 拯 救 脫 離 仇 敵 ，他 們 的 心 被 脂 油 包 裹 傲  

慢 自 大 ，以 致 一 心 一 意 想 要 傷 人 。

某 些 個 人 或 圆 體 可 能 被 關 在 不 幸 的 環  

境 之 內 。例 如 掃 羅 相 信 大 衞 進 了 容 易 圍 攻  

之 猶 大 城 市 基 伊 拉 是 將 自 己 困 聞 在 內 （撒  

上 廿 三 7 ) 。所 以 ，本 字 根 亦 用 以 描 述 被  

圍 困 的 ，光 景 或 結 果 （赛 廿 四 10 ; 耶 十 三  

19 ) °
衍 生 的 字 幹 含 義 爲 將 某 人 或 桨 物 交 付  

他 人 之 手 （撒 上 廿 三 20 · ·詩 七 八 4 8 ， 

5 0 ) 。因 爲 罪 的 緣 故 ，神 甚 至 將 自 己 的 百  

姓 要 受 審 判 交 付 敵 人 （詩 七 八 61 ; 哀  

二  7 ··摩 六  8 ) 。

本 字 亦 用 於 闡 明 神 以 全 能 雄 管 （拘  

禁 、攔 住 ）生 命 的 情 況 （伯 十 一  10 ; 十 二  

14 י ( 引 導 歷 史 之 發 展 （赛 四 五 1 ) 以 達  

到 旣 定 的 目 的 ，那 時 祂 的 仇 敵 要 受 審 判  

( 囚 在 牢 中 י 赛 廿 四 2 2 ) י  只 有 榮 耀 繁 榮

的 錫 安 安 定 長 存 ，城 門 永 不 關 閉 。

因 此 ，人 必 須 使 自 己 置 身 （關 閉 ）於  

神 爲 他 們 的 生 活 所 定 的 旨 意 與 計 劃 中 （赛  

廿 六 20 : 結 三 24 ) 。

d .jrS r困 繞

有 事 實 根 據 的 用 法 ，馑 在 何 十 三 8 出 

現 ，用 來 指 以 色 列 的 心 膜 （胸 膛 ；K J V 作  

c a u l，在 古 英 文 中 意 爲 「帽 子 』 、 ״ 蓋־  

頭 J ，或 「圍 繞 的 膜 j  ) 因 神 的 忿 怒 而 被  

撕 裂 、被 呑 吃 。此 外 ，還 有 人 認 爲 可 能 出  

現 在 伯 廿 八 י 15 應 與 亞 喀 得 文 ^叹 / 
，希 伯 來 文 有 關 ，這 個 字 是 亞 喀  

得 文 /mr&w ·rabw 『精 金 』的 縮 寫 形 式 。

帶 鈎 的 籠 子 （參 亞 喀 得 文  

「瓶 子 』 ）

聖 經 描 寫 約 雅 斤 如 同 困 於 「帶 鈎 籠  

子 J 中 的 獅 子 ，被 帶 到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之 處  

( 結 十 九 9 ) 。

有 園 播 環 練 之 處 、牢 獄 、建 築

堡 壘 者

此 名 詞 含 有 兩 個 字 根 ：⑴ 來 自 亞 喀 得  

文 ，是 借 用 蘇 美 文 ·s/gar「有 橫 木 的  

門 』 （參 埃 及 文 / / ;^ 堅』־/ 固 的 城 門 ^ ! ) ; 
⑵ 來 自 亞 喀 得 文 見 上 ） 。若 以 前  

者 爲 的 字 根 י 是 用 在 喻 意 上 ，描 述  

神 的 仇 敵 遭 囚 （赛 廿 四 22 ) ，並 祂 的 百 姓  

得 著 屣 靈 的 釋 放 （赛 四 二 9 ; 參 詩 一 四 二  

7 〔H 8 〕 ） 。後 者 則 意 指 技 工 或 工 程 師 ， 

凡 有 能 力 建 築 防 禦 工 事 、抵 禦 外 侮 者 ，都  

被 擄 了 （王 下 廿 四 1 4 ， 16 ; 耶 廿 四 1 ; 廿  

九 2 ) 。

邊 境 、邊 緣  '  要 塞  

m k g ere f亦 包 含 有 兩 種 意 義 ：⑴ 要 塞 、 

防 浓 （撒 下 廿 二 46 ; 彌 七 17 ) ; ⑵ 邊  

緣 、邊 境 י 是 陳 設 餅 桌 子 （出 廿 五  י 25
27 ; 卅 七 ( י 14 12 及 所 羅 門 聖 殿 中 有 輪 子  

的 器 皿 （王 上 七 2 8 f f . ; 王 下 十 六 17 ) 的 

某 一 部 分 。

參 考 窨  目 ：M arrassin i，Paolo, 
d e l lessico d e ll9 ed ilizia  m ilita re  n e l sem itico  
d i S tria , Florence: U niversity Press, 1971, 
pp. 68 — 70·

R . D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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ר 1463 סג  ( 印 勺 1 1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63a ר רי סג  持 績 （速

連 ）的 雨 （箴 廿 七 15 )

ר 見 ס^לי  1463a

1464 סד   用 以 銬 腳 的 刑 具 （伯 十

三 27 : 卅 三 1丨） 可 能 不 是 殖 民 時  

期 的 木 狗 י 而 最 比 較 一 般 性 之 以 連  

結 環 連 接 於 桌 腳 的 腳 繚

לם1ק 1465  ( V d d /w )所 多 购

在 死 海 南 端 的 城 市 ，乃 是 迦 南 地 的 束  

南 邊 界 י 西 南 界 爲 迦 薩 。

所 多 瑪 明 顯 位 於 肥 沃 地 區 י 因 爲 羅 得  

選 擇 此 地 爲 住 所 （創 十 三 ΙΟίΤ. ) 。它 無 疑  

是 重 要 的 商 業 中 心 ，而 爲 有 權 勢 之 諸 王 所  

垂 涎 י 這 可 能 就 是 創 十 四 窜 中 聞 名 戰 爭 之  

背 较 。它 的 確 赏 地 點 已 無 可 考 據 。有 人 認  

爲 它 被 淹 沒 在 死 海 南 潸 的 淺 水 中 （J. P. 
H arland ， “ Sodom  and G o m o rrah ,” BA 
V I，1943，pp. 41 — 52 ) 。 Paul L app  認 爲  

BSb ed D hrS ‘ 山 丘 （編 按 ：位 於 死 海 東  

岸 ）是 平 原 城 市 神 廟 逍 址 （ “ BSb ed D h rV  
Tom b A 76，” BA SO R 189: p. 14 ) 。 

參  Sm ick， A rchaeo logy o f  the  Jordan  
Fa//” ，pp. 48 — 51. 關 於 艾 伯 拉 石 版 上 所 提  

及 之 所 多 瑪 參  F reedm an，D . N ·， BA 41: 
149— 159 0

然 而 ，所 多 瑪 锻 爲 人 所 津 津 樂 道 的 是  

( 與 蛾 摩 拉 並 列 ）神 審 判 放 縱 之 罪 的 永 久  

鑒 戒 （創 十 八 〜 十 九 ；參 彼 後 二 6 ;  
猶 7 ) 。摩 西 亦 以 此 瞀 戒 以 色 列 人 若 背 道  

也 會 引 致 如 此 強 烈 的 滅 亡 （申 廿 九 2 3 〔 Η 
2 2 〕 ；參 卅 二 3 2 ) 。先 知 也 反 覆 將 以 色 列  

淫 亂 的 罪 與 所 多 瑪 背 道 的 罪 相 提 並 論 （赛  

一19 ־f f . ; 三 9 ; 耶 廿 三 1 4 ; 哀 四 6 ; 結  

十 六 4 6 f f . ; 摩 四 11 ) 。若 非 神 爲 以 色 列  

稍 留 餘 種 ，他 們 早 就 像 所 多 瑪 和 蛾 摩 拉 一  

樣 徹 底 毀 滅 了 （赛 一  9 ) 。平 原 上 較 小 的  

兩 個 城 市 押 瑪 和 洗 扁 的 滅 亡 卻 只 有 兩 個 地  

方 提 到  申 廿 九 2 3 〔 Η  2 2 〕 與 何 十

一  8 。潦 來 似 乎 是 何 西 阿 參 考 了 申 命 記 ！

主 耶 穌 也 如 此 刻 茁 祂 的 聽 衆 （路  

十 1 2 ) ，並 預 言 祂 再 來 的 時 候 ，這 世 界 就  

像 所 多 瑪 與 蛾 摩 拉 的 日 子 一 樣 （路 十 七 29

根 據 初 步 的 報 埤 ，所 多 瑪 與 蛾 摩 拉 也  

出 現 在 煅 近 所 發 現 的 艾 伯 拉 石 版 中 。明 顯  

地 ，它 在 許 多 時 期 都 與 北 方 的 大 國 結 盟 。 

道 可 能 就 是 亞 伯 拉 罕 晚 期 ，東 方 諸 王 入 侵  

南 方 城 邦 的 合 理 解 釋 。

參 考 書 目 ：Sm ick，Ε. Β·， 

the Jordon V alleyי Baker, 1973.
R . D . P .

ו9 1466 לי  細 麻 衣 、外 袍 （箴

州־ 一  2 4 ;  士 十 四 12〜 13 ; 费  

三 23 )

ר 1467 סד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67a ” p 安 排 、秩 序

( 伯 十 22 )
1467b שדרה  拉 繩 、士 兵

“ 各 伍 （ - — 15 = 代  

下 廿 三 14 ) 、排 列 的 木 樑 （ 

建 築 名 詞 ；王 上 六 9 )
1467c רון סד מ  ( m i s c T r d n )走 廊 、

柱 廊 （士 三 23 ) 意 義 不 詳

爲 סהר 1468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68a 9ר ס  圓 形 （ 歌 七

2 )

1468b םך!ר 園 形 僅 以 片

語  「 圆 屋  j  出

現 י 是 監 獄 的 名 稱

ג 1469 סו  I 移 動 、走 、轉 身

衍 生 詞

1469a +םוג  ( s u g ) ג  י סי  〇 » & )渣

滓 （注 意 其 副 型 々נ  (sig) י 
意 爲 『行 動 』 ）

字 根 的 主 要 蕋 本 意 義 是 轉 身 ’可 能 與  

阿 拉 伯 文 Γ 去 與 來 ■I同 源 。在 歌 七 2 

〔 Η 3 〕可 能 應 該 區 分 出 第 二 字 根 （參 其 副  

型 י 寶 十 七 11 ) ，意 爲 r 防 護 』 ’在  

敍 利 亞 文 、阿 拉 伯 文 、衣 索 比 亞 文 中 皆 有  

此 字 根 。

本 字 根 常 用 於 敵 對 的 經 文 中 。如 耶 利  

米 預 言 西 底 家 的 朋 友 最 後 必 轉 身 離 棄 他  

( 卅 八 22 ) ，埃 及 非 但 無 法 做 他 的 解 助 ， 

反 倒 連 自 己 也 要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面 前 轉 身  

退 後 （四 六 5 ) 。以 喪 亞 （四 二 Π  ) 與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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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雅 （一  6 ) 預 言 拜 偶 像 的 背 道 者 必 要 轉  

身 退 後 ，全 然 繫 筮 。

詩 人 （詩 五 三 3 〔 Η  4 〕 ）歎 息 沒 有 蜇  

生 的 天 然 人 心 中 悖 逆 神 。如 同 背 道 的 以 色  

列 人 ，需 要 神 的 干 預 ，方 能 得 救 （詩 八 十  

1 4 〜 1 9  ) °

s i tg ， sig 淹 淳

常 指 經 過 去 蕪 存 精 之 過 程 而 被 淘 汰 或  

撇 棄 之 物 （即 渣 滓 或 雜 質 ：赛 一  2 2 ， 

25 ) 4 /:打 印 舟 7/” （ 蔵 廿 六 23 ) Γ 銀 猹  

J ，可 看 成 是 仏 《7/^每？加 上 向 前 滑 音 字  

m e w ，意 思 是 「像 上 釉 一 樣 』 。與 烏 加 列  

文 同 （ U T 19: no. 1792 ) 。其 副 型 ％ 『行  

走 J 在 王 上 十 八 2 6 是 一 種 婉 轉 的 說 法 。

1470  1 1  ( 0 % ג  圈סו 上 籬 笆 （ 歌 七 2
〔 Η 3 〕 ；赛 十 七 11 )

見 סו^ר  1462b

ד 1471 ס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71a ·דן סו  ( 说 心 忠 告 、會 議 、

集 會 （R S V 有 時 作 gather- 
in g s ， com pany  )

本 字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義 是 機 密 談 話 （參  

阿 拉 伯 文 秘 密 談 話 』 ） 與 Γ 
忠 吿 』 。較 強 調 其 機 密 性 ，與 較 一 般 性 的  

( 見 887a ) 『勸 吿 、忠 吿 』有 別 。 

本 字 強 調 智 慧 的 協 商 乃 成 事之־ 鑰 （箴  

十 五 2 2 ) 。可 引 申 指 親 密 可 靠 而 可 提 供 忠  

吿 的 同 伴 （詩 五 五 1 4〔 Η  1 5〕 ；八 三 3 
〔 Η 4 〕 ） 。這 樣 的 朋 友 不 會 令 人 失 望 ，因 

爲 他 們 永 不 反 目 （伯 十 九 19 י ( 絕 不 洩 密  

( 箴 -i-一  13 ; 廿  19 ; 廿 五  9 ) 。

行 事 敬 畏 神 的 智 慈 正 直 人 י 神 必 將 祂  

的 祕 密 事 指 示 他 （詩 廿 五 14 ; 箴 三 32 ; 
摩 三 7 〔 Η  8 〕 ；參 伯 十 五 8 ; 廿 九 4 ) 。 

他 會 與 其 他 敬 畏 神 的 人 爲 伍 （詩 八 九 7 〔 Η 

8 〕 ） ，並 歌 頌 讚 美 神 （詩  1 ) ，他

不 與 惡 人 同 謀 （創 四 九 6 ; 耶 十 五 17 ) ， 

並 祈 求 脫 離 他 們 的 詭 計 （詩 六 四 2 〔 Η  
3 〕 ） 。神 必 親 自 反 對 惡 人 的 計 謀 （耶 廿 三  

1 8 〜 2 2  ) ，並 向 他 傾 倒 怒 氣 （耶 六 11 ) ， 

因 此 י 他 們 在 義 人 的 會 中 必 站 立 不 住 （結  

十 三 9 ) 。

參 考 窨 目  : T hom as，D· W ·， “ The In ter-

p retation  o f b9so d  u in Jo b  29: 4 JB יי9 L  
65· 63 — 66· T H A T , II, pp· 144 — 47·

ה 1472 ס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72a ת פו  衣 服 僅 見 於 創 四

九 11
1472b ·n〗1p)p 帕 子 僅 見

於 出 卅 四 33

ח 1473 ס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473a ה〇םו  真 土  僅 見 於

赛 五 25 *

1474 ך  ו פ 广3公 幻 1 骨 抹

衍 生 詞

1474a אסודו־ 厂 如 公 幻 小 油 瓶

字 根 主 要 意 爲 膏 抹 、在 骨 抹 時 倒 油  י
亞 喀 得 文 亦 有 相 同 意 義 。因 有 傾 倒 之  

意 ，故 與 其 最 普 遍 之 同 義 字 仍 沿 # 有 別 ， 

後 者 含 有 『塗 抹 j 之 意 。 ·
字 根 與 同 音 異 義 字 siiA: I I ״ 圍־ 住 J 

( 見 1475 ) 有 別 ，仍 然 可 能 出 於 第 三 個 字  

根 （僅 有 Pilpel ) ，意 爲 『煽 動 《1 、 「鼓  

動 _1 ( 參 提 革 里 尼 亞 文 [ T i g r i n y a，編  

按 ：閃 語 之 一 י  通 行 於 衣 索 比 亞 北 部 ] 
命 麻 Γ 不 停 地 移 動 J '  Γ 激 動 J ) ，見 於  

赛 九 1 1〔 Η  1 0 〕 ；十 九 2 。

可 用 作 一 般 以 橄 欖 油 抹 身 的 過 程  י
尤 其 是 在 沐 浴 之 後 （撒 下 十 二 20 ) ，因 爲  

特 別 有 香 味 的 作 用 （得 三 3 ) 。常 作 醫 藥  

用 （結 十 六 9 ; 參 路 十 34 ) ，是 歡 樂 的 象  

徴 ，表 示 好 客 及 設 想 周 到 （代 下 廿 八 15 ; 
參 路 七 46 ) 。

也 指 特 別 爲 了 聖 潔 的 用 途 而 調 和 之  

最 純 最 香 之 資 油 的 傾 倒 。聖 資 油 是 特 別 爲  

亞 倫 及 他 兒 子 保 留 的 ，用 於 承 接 聖 職 禮 。 

這 全 部 聖 禮 對 新 約 信 徒 的 祭 司 職 分 有 著 豐  

富 的 屬 靈 意 義 （見 林 後 二 1 4 〜 1 6  ; 彼 前 二  

5 〜 9  ) °

:δθβλ״ 小 油 瓶

衍 生 詞 ，5^ ^ : 僅 見 於 寡 婦 給 以 利 沙 的  

油 瓶 （王 下 四 2 ) 。

R. D. Ρ.

1475 1 1 園םוןו  住 、困 上 籬 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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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詞

1475a 1מסוקדד 籬 笆

本 字 的 主 要 基 本 意 義 是 表 達 圍 上 栅 攔  

或 籬 笆 的 槪 念 。有 別 於 兩 個 同 音 異 義 字 ： 

一 爲 『鼓 舞 、煽 動 י !》 傜 見 於 赛 九 10 ; 十  

九 י 2 另 一 爲 較 普 週 之 『資 抹 j  ( 見 WA: 
I ) 。βά/b I I 可 能 是 i / i / c 『 圍 住 J 的 副 型  

( 參  ，圍 住 ） 。

雙 胞 字 根 紐 / t 與 在 西 約 僅 出 現 四  

次 （伯 一  10 ; 三 23 ; 卅 八 8 ; 何 二 6 〔 Η 
8 〕 ） 。描 述 約 伯 被 神 四 圍 圈 上 籬 笆 保 護  

著 ，以 及 神 對 生 命 與 歷 史 的 雜 管 與 保 護 。

7ηβ su k a
這 衍 生 詞 僅 出 現 一 次 ，如 同  

箴 言 的 作 者 （十 五 19 ) 將 義 人 （因 此 也 是  

殷 勤 的 人 ）與 懶 惰 人 的 道 路 劃 淸 界 限 ，前  

者 是 平 坦 的 大 道 ，後 者 是 荆 棘 的 籬 笆  

( m l S f c d ) 。彌 迦 （七 4 ) 哀 歎 神 百 姓 之  

罪 大 惡 極 י 他 們 當 中 最 好 的 ，充 其 跫 只 是  

荆 棘 籬 笆 （ ) 。

R . D . P .

1476 ס  סו  I 燕 子 或 雨 燕 （赛 卅 八

14 ; 耶 八 7 )

1477 ס 11  סו  馬 （ 陰 性 爲 סוקה   
RSV == m are · ASV — steed )

用 來 指 馬 的 這 個 字 在 閃 族 語 系 中 都 有  

出 現 ，一 般 都 認 爲 是 源 於 印 歐 語 系 （參  

「 馬 、騎 士 』 ， 與 埃 及 文  

r 馬 j  〇

大 約 在 紀 元 前 兩 千 年 初 י 在 肥 沃 月 澇  

的 靑 銅 時 代 中 期 י 發 現 馬 匹 已 被 印 度 雅 利  

安 美 坦 尼 愈 來 愈 頻 繁 地 用 於 戰 車 。同 時 ， 

許 克 所 斯 人 將 馬 匹 與 戰 車 自 巴 勒 斯 丁 、敍  

利 亞 引 入 埃 及 。

馬 匹 一 般 用 於 軍 取 用 途 （ 出 十  

五 19 י ( 贸 易 也 因 馬 匹 而 興 盛 （創 四  

七 17 ; 結 廿 七 14 ) ，特 別 是 所 羅 門 ，成  

了 馬 匹 及 戰 車 交 易 的 中 間 人 （王 上 十 2 8〜 

29 ) °
神 學 上 י 馬 匹 在 末 世 的 預 言 中 扮 演 蜇  

要 的 角 色 ，那 時 大 衛 王 要 在 順 服 與 公 義 的  

百 姓 面 前 坐 車 騎 馬 而 臨 （耶 十 七 25 ; 廿 二

4 ) 。末 世 的 戰 爭 是 以 戦 馬 來 描 繪 的 （結 卅

八 : י 15 4 卅 九 20 ) ; 然 而 以 色 列 不 能 再  

靠 賴 馬 匹 （何 十 四 3 〔 Η  4 〕 ） ，而 要 信 靠  

神 自 己 י 因 爲 在 主 的 日 子 裏 ，所 有 武 器 都  

變 爲 無 用 （亞 十 二 4 ) 。

馬 的 特 性 成 爲 信 徒 的 鑒 戒 ：不 要 頑 固  

( 耶 八 6 ) 、放 縱 情 慾 （耶 五 8 ) 、不 順  

月& ( 箴 廿 六 3 ) ，而 要 一 心 信 靠 神 （詩 廿  

7 〔 Η  8 〕 ） 。

R |D .  P .

ח* 1478 סו  結 束 、停 止

衍 生 詞

1478a ס^ז  终 局 （與  同

義 ；傳 三 11 ; 珥 二 20 )
1478b קה סו  暴 風 （如 赛

五 28 ; 何 八 7 )

這 個 動 詞 之 基 本 意 義 可 見 於 A S V 、 

R S V ，而 K J V 爲 『耗 盡 j 。用 於 神 的 審  

判 （詩 七 三 19 ; 耶 八 13 ; 摩 三 י ( 15 特  

別 指 萬 物 的 结 局 （赛 六 六 17 ; 番 一  2 
f. ) ，以 及 一 年 一 度 之 普 珥 節 永 無 终 结 的 定  

例 （斯 九 28 ) 。

R . D . P .

ף 1479 סו  蘆 葦 、水 生 植 物 （k j v

作  flags， weeds ; A S V 、 RSV 作  

reeds, weeds )

本 字 主 要 是 用 來 指 沼 澤 植 物 的 一 般 詞  

語 。也 可 指 蘆 荻 （赛 十 九 6 ) 、海 草 （拿 

二  5 〔 Η  6 〕 ） ，或 蘆 葦 （出 二  3 ，5 ) 。 

在 語 源 學 上 ，與 埃 及 文 沼 澤 植  

物 _ !、 「紙 草 』有 關 。

本 字 牽 涉 到 出 埃 及 路 線 中 的  

「廉 菜 海 J ( sea o f  reeds ) 。狹 義 而 言 ’ 
這 就 是 出 埃 及 所 渡 之 海 的 名 稱 ，可 能 是 苦  

海 （南 部 路 線 ）或 T im s a h 湖 （中 部 路  

線 ） 。較 廣 義 而 言 ，它 還 包 括 了 現 代 的 蘇  

伊 士 潸 （民 卅 三 1 0 〜1 1  ) 及 亞 喀 巴 猗 （王  

上 九 26 ) 。K J V 所 用 Red Sea ( 和 合 作  

『紅 海 』 ）是 出 自 1^^乂 ，包 括 了 更 廣 的 區  

域 。至 於 以 色 列 所 渡 的 蘆 莓 海 是 爾 淺 水 而  

非 神 踉 的 論 調 則 畏 逛 無 根 據 的 。任 何 深 海  

的 岸 邊 都 可 能 長 有 蘆 茧 י 而 不 論 苦 海  

或 T im s a h 湖 י 都 是 夠 大 夠 深 的 水 域 。

神 學 上 ， 提 醒 信 徒 神 的 良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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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九 9 ) י  祂 使 百 姓 從 奴 役 中 得 釋 放  

( 窬 廿 四 6 ) ，引 導 他 們 得 勝 仇 敵 （出 十  

五 ( י 22 4 ，帶 領 他 們 經 過 曠 野 生 涯 （申 

二 1 ) ，並 使 他 們 安 居 於 應 許 的 產 樂 之 地  

( 窨 廿 四 23fT. ) 。

R. D. P .

1480 ר  סו  轉 離 、離開

衍 生 詞

1480a 1סרדל 轉 離 、變節

本 字 根 的 蕋 本 意 義 是 轉 離 。顯 然 是 西  

北 的 閃 語 י 特 別 在 希 伯 來 文 與 腓 尼 基 文 得  

到 証 贲 。蕋 本 字 幹 爲 不 及 物 励 詞 ，常 伴 以  

多 種 介 系 詞 ： ״ 由־ ······轉 離 j 、 『 轉 向

 j 、 「由  撤 退 j 。

動 詞 字 根 出 現 1 9 1次 י 在 許 多 情 況 是  

指 動 作 簡 單 的 一 個 簡 單 勋 詞 ，或 是 轉 離 的  

動 作 （出 三 3 〜 4  : 士 四 18 ; 得 四 1 ) 或  

離 開 的 動 作 （民 十 二 10 ) 。

離 開 的 觀 念 可 能 也 包 含 屬 靈 的 論 題 。 

如 參 孫 「不 知 道 耶 和 華 已 離 開 他 了 』 （士  

十 六 20 ) 。 『耶 和 華 神 離 開 掃 羅 j  ( 撒 上  

十 六 14 ; 廿 八 16 ) 。可 悲 的 是 ，聖 經 重  

複 地 說 以 色 列 人 與 他 們 的 首 領 都 未 離 開  

『耶 羅 波 安 的 罪 』 （王 下 十 31 ; 十 三 2 ，

; י 11 6 十 四  24 ; 十 五  9 ，1 8 ，2 4 ， 28 ; 
十 七 22 ; 參 三 3 ) 。神 指 赀 耶 路 撒 冷 百 姓  

的 心 與 神 遠 離 （結 六 9 ) 。不 幸 的 是  י
ז 舆 靠 耶 和 華 ，總 不 離 開 j 的 人 （王 下 十  

八 6 ) ，竟 然 幾 希 。

字 根 常 用 於 以 色 列 的 背 道 ，常 譯 爲 轉  

離 、偏 離 （如 出 卅 二 8 ; 申 九 1 2 ; 十

一  16 ) 。相 反 地 ， 不־״ 偏 離 』是 指 一 個 人  

能 珥 一 持 守 在 神 面 前 的 道 路 （王 上 廿  

二 43 ) 。這 樣 緊 緊 持 守 神 旨 意 的 過 程 י 經  

常 都 是 以 這 個 字 根 與 熟 悉 之 右 手 一 左 手 主  

題 結 合 在 一 起 來 描 繪 的 。所 以 י 聖 經 說 約  

西 亞 『不 偏 左 右 』 （王 下 廿 二 2 ; 參 申

二  27 ; 五  3 2 〔 Η 2 9 〕 ··扭 一  7 ) 。

H ip h i l字 幹 中 ，除 去 是 扱 普 遍 的 意  

義 。亞 撒 兔 了 瑪 迦 太 后 之 位 י 因 她 一״直 拜  

偶 像 （代 下 十 五 16 ) 。希 西 家 除 去 邱 壇 與  

柱 像 （王 下 十 八 4 ; 代 下 卅 14 ) 。神 的 子  

民 受 勸 勉 要 除 去 或 丢 棄 那 些 會 給 他 們 帶 來  

屣 靈 傷 害 的 事 物 ：假 神 （創 卅 五 2 ) 、一  

切 罪 惡 （赛 一 16 ) 、酒 （撒 上 一 14 ) 、

奸 詐 的 道 （詩 —— 九 2 9 ) 及 虛 假 的 敬 拜

。( 23〜(縻 五 2 1
在 智 魅 文 學 中 亦 常 見 此 字 根 ，用 以 指 

煅 蕋 本 之 屬 靈 論 题 。約 伯 （十 五 30 ) 被 朋 

友 提 醒 ：惡 人 至 終 必 因 神 的 誡 命 而 滅 亡。 

然 而 ，敬 虔 的 智 恝 與 對 神 的 敬 畏 ，必 能 救 

人 脱 離 死 亡 的 網 羅 （ 箴 十 三 14 ; 十 

四 27 ) 。逍 逛 在 年 幼 的 時 候 就 得 徹 底 學 習 

的 ，好 叫 它 可 以 成 爲 終 身 的 生 活 樣 式 （箴

° ( 6 廿 二 

智 慧 的 行 励 方 針 是 ：非 但 不 可 離 棄 神 

的 命 令 與 祂 爲 人 生 所 定 的 旨 意 ，更 要 永 遠 

敬 畏 耶 和 華 ，遠 離 惡 琪 』 （箴 三 7 ; 參1־ 
十 六 6 ， 17 ; 伯 廿 八 28 ; 詩 卅 四 14

。( 27 Η  1 5〕 ··卅 七〕

轉 離 、變 節 、背 叛 

衍 生 詞 化 ^ 亦 用 以 描 述 人 與 神 的 關 

用 在 兩 方 面 ：⑴ 指 任 何 道 德 或 律 法 上י係 

的 變 節 （申 十 九 1 6 ) : ⑵ 指 明 顯 的 背 離 神 

(申 十 三 5 〔 Η  6 〕 ；赛 卅 一  6 ; 五 九 13
。( 耶 廿 八 16 ; 廿 九 32;

·149 - 148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I ， ρ ρ 
·R. D- P

引 誘 、誘 惑 、煽 動、 *1481 סות
激 動 （A S V 、R S V 相 仿）

在 字 源 的 辨 認 上 ，不 確 定 是 否 爲 閃 語 

也י根 。與 沖 治 『愚 弄 j 、 「欺 騙 』相 對

有 狡 猾 的 意 義 潛 在 此 字 根 中。 

本 動 詞 絕 大 部 分 具 有 邪 惡 的 含 義 。大 

所 以 輕 易 被 激 動 了 去י衛 因 爲 想 自 取 榮 耀 

數 點 民 數 （代 上 廿 一  1 ) 。亞 述 的 軍 長 在 

圍 攻 耶 路 撒 冷 時 ，警 吿 百 姓 說 希 西 家 勸 導 

百 姓 單 單 倚 靠 神 乃 是 撒 謊 盛 惑 （王 下 十 八 

被 稱 爲 一 個32 י )。巴 錄 ，耶 利 米 的 文 士 

煽 惑 者 與 在 政 治 上 鼓 勵 人 心 者 ，其 隱 而 未 

宣 的 目 的 是 要 使 所 有 逃 難 之 耶 路 撒 冷 人 被

。( 被 殺 密 （耶 四 三 奴י3 役 

以י耶 洗 別 也 引 誘 亞 哈 行 可 憎 的 惡 事 

致 他 蓋 棺 論 定 時 的 墓 誌 銘 是 ：他 在 犯 罪 上 

無 人 能 及 （王 上 廿 一  25 ) 。亞 哈 亦 向 耶 洗 

煽 動 那 與 他 結 親 之 約 沙 法 ，並 肩י別 學 習 

出 征 基 列 的 拉 末 （代 下 十 八 2 ) 。約 沙 法 

應 接 受 聖 經 的 警 誡 ，免 受 親 人 （申 十 三 6 
Η  7 〕 ）或 密 友 （耶 卅 八 22 ) 的 淡 導。〕 

雖 然 約 沙 法 恩 拙 ，但 神 仍 然 在 緊 急 關 頭 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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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參 呂 本 ）敵 眾 的 車 兵 長 轉 去 不 索 其  

命 。他 學 到 了 信 徒 當 牢 記 在 心 的 敎 訓 。雖  

然 神 可 能 會 讓 義 人 受 引 誘 י 但 無 論 何 時 ， 

只 要 他 向 神 呼 求 （代 下 十 八 י ( 31 神 便 引  

( 誘 導 ）他 ״ 脫־ 離 患 難 之 口 』 （伯 卅  

六  16 ) °
R . D . P .

ת ו ס 〜 叫 見 |  1472a

סחב 1482  拉 （如 撒 下 十 七 13 ··
耶 四 九 2 0 )

衍 生 詞

1482a 破 衣 （耶 卅

八 1 1 〜 1 2  )

1483 刮 僅 見 於 結 廿 六 4

衍 生 詞

1483a חי פ  廢 物 ( 哀 三

45 )

見 סדזי  1483a

ש 1484 סחי  第 二 年 自 長 的 极 物

( 王 下 十 ：̂  29 ) 字 源 無 法 確 定

1485 仆 倒 的 （箴 廿 八 3 ; 

耶 四 六 15 )

1486 往 來 貨 易

衍 生 詞

1486a | sa) םחר h a r ) י סדור   
(&Λάτ) 交 岛 所 得  

1486b 1םח'רוז 商 品 （參

亞 暗 得 文 .ra/z/r/w )
1486c 1ם'חרה 圓 盾

1486d ר ^ן 商 ?ן 品

1486e !ת ר ח ס  用 以 （和

大 理 石 一 起 ）鋪 地 的 石 頭 （ 

斯 一  6 )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想 義 是 往 來 、轉 向 、轉 

離 （ 參 亞 喀 得 文 及 古 亞 喀 得  

文 ·y/7?rww『邊 緣 j י (  在 舊 約 中 不 常 出  

現 ；命 普 遍 的 是 分 詞 化 /命 ־1 贸 易 商 J 。

在 語 源 學 的 考 廉 上 ，如 Speiser ( 見參 

考 杻 目 ）所 論 י 構 成 本 字 根 主 要 的 問 題 。 

雖然分詞形式與動詞字根的葱義已徹底確  

定 ；但 有 五 處 經 文 （創州־四 1〇， 21 ; 四二 

34 ; 詩 卅 八 10〔 Η 丨1 〕；耶 十 四 18 ) 是 

否只具有主要蕋本意義往來或者兼具分詞  

的 特 殊 意 義 貨 易 ^ 尙 有 爭 論 。Speiser赞同 

前 者 ) Albright י 見 參 考 密 目 ）及大多數近  

代 譯 本 則 取 後 者 。

檢 視 一 下 出 現 這 個 字 的 上 下 文 ，便 顯  

示 出 問 题 的 複 雜 性 。在 耶 利 米 逬 的 經 文  

中 י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雖 然 可 以 論 證 說 那 些  

被 貶 抑 、被 擄 之 祭 司 與 先 知 階 級 是 「兜 售  

商 品 j י  但 其 主 要 基 本 意 義 也 一 樣 _ 得  

通 ，或 者 還 更 合 理 。不 管 取 那 一 種 解 釋 ， 

耶 和 米 時 代 之 物 質 缺 乏 乃 是 猶 大 屣 靈 光 景  

的 一 個 外 在 的 兆 頭 ，這 種 光 景 的 結 局 只 有  

迥 致 審 判 י 就 是 被 擄 掠 ，被 放 逐 。

詩 人 悔 罪 的 禱 吿 無 法 與 交 易 的 含 義 相  

合 。在 此 所 用 之 P e la l字 幹 的 意 義 必 定 是  

『我 的 心 跳 動 （悸 動 ） j ，幾 乎 所 有 的 譯  

本 都 一 致 （特 別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義 大 利 譯  

文 ， II m io cuore palp ita ) 。 G K C  頁  151 
認 爲 P e la l字 幹 的 特 別 含 義 是 指 時 間 快 速  

前 進 י 也 就 是 「走 得 很 快 j 。

僅 管 至 少 到 西 元 前 十 〜 七 世 紀 ，字 根  

的 基 本 窓 義 並 未 失 落 ，但 這 並 不 證 明 在 創  

世 記 中 較 早 出 現 的 三 次 就 必 須 採 用 其 義 ， 

而 古 希 臘 （主 前 第 二 世 紀 ） 、敍 利 亞 （主 

後 第 二 世 紀 ）以 及 拉 丁 （主 後 第 四 世 紀 ） 

這 些 譯 本 將 譯 作 贺 岛 之 義 י 也 不 能  

爲 他 們 的 理 解 辯 護 י 因 爲 這 個 字 根 的 意 義  

在 那 個 時 候 已 不 再 用 。事 贸 上 S י p e ise r的  

論 說 應 取 主 要 基 本 意 義 י 從 語 源 學 、造 句  

法 與 上 下 文 猎 來 י 似 乎 較 爲 恰 當 。他 提 議  

說 ：這 個 励 詞 字 根 之 所 以 如 此 罕 見 ，乃 是  

因 爲 具 有 類 似 之 基 本 意 義 的  

( 見 1456 ) 經 常 出 現 所 致 。

sa h a r s י  d h d r 交 馬 所 得 se Ι ^ ό τ ά 商 品

1 這 三 個 \ 行 生 詞 與 後 期 之 # 殊 化 名 詞 的  

觀 念 一 致 ，與 其 他 閃 語 相 比 較 已 十 分 可 確  

定 道 些 用 法 。

e d / A m 圓 盾 彩 י 色 资 石

道 兩 個 衍 生 詞 很 少 見 。 圓 盾  

( 馑 見 於 詩 九 一  4 ) 經 常 被 解 作 用 於 近 身  

格 鬥 的 盾 牌 ，或 是 某 種 鎧 甲 （參 亞 喀 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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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Ww，^w7z7r5mr 周 圍 的 取 物 』 ） ，顯 然  

與〃勋詞字根״有 關 。 寶 石 / 彩 石 （僅  

見 於 斯 一  6 ) 與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字 5% / ^ 同  

是 鋪 於 皇 宮 的 地 板 ，來 歷 不 明 。可 沾 二 者  

皆 源 於 圆 形 的 觀 念 。或 許 在 斯 一  6 
之 葸 義 的 煅 好 證 明 י 可 得 自 ^ 波 斯 的 窗 珊  

王 宮 的 挖 掘 。根 據 以 斯 帖 記 ，鋪 在 地 上 包  

括 彩 色 的 赞 石 與 。在 大 利 烏 王 宮 的  

發 掘 物 中 ，即 有 許 ^ 光 耀 多 彩 的 抒 石 ，足  

用 以 鋪 牆 與 鋪 地 的 （A. T . O lm stead, 
H isto ry  o f  the  Persian E m pire, Univ. o f 
Chicago, 1948, pp. 16971 ־  ) °
參 考 害 目 ：Speiser，E. A·， “The Verb SÎ־ - 
R in Genesis and Early H ebrew  
M ovem ents，” BA SO R 163: 3 6—54.
A lbright, W. F ., “ Som e R em arks on the 
M eaning o f  the Verb Shr in G enesis，” 
BA SO R 164: 28·

R . D . P .

ת סחר  見  1486e
ג9 י  見  1469a

סיון 1487  西 弩 月 、 三 月 其 他

月 份 之 名 見 613b

ני 1488 סי  ( S i n a i ) 西 乃

山 名 י 當 神 透 過 摩 西 與 以 色 列 人 立 約  

時 ，他 們 在 此 山 前 紮 營 （出 十 九 〜 廿  

四 ） 。傳 統 上 ，西 乃 位 於 西 乃 半 島 南 部 險  

惡 群 山 中 的 牧 撒 山 （ Jabel M usa ) ，海 拔  

7 ,5 0 0英 呎 י 旁 邊 的 K a th e r in a山 爲 8,500 
英 呎 。 「冬 季 高 地 上 雨 水 較 爲 盥 富 ，常 有  

積 雪 י 滋 澗 北 麗 窪 地 及 地 下 河 流 』 （E. M. 
Blaiklock, Zonclervan P ic toria l B ible A tla s , 
Zondervan, 1969, p. 28 ) °

百 姓 在 西 乃 接 受 了 關 於 會 菘 與 祭 司 制  

度 （出 廿 五 〜 卅 一 ；卅 四 〜 四 十 ）以 及 利  

未 條 例 的 一 切 敎 導 。以 色 列 人 第 一 次 屬 靈  

的 大 失 敗 亦 在 此 發 生 （出 卅 二 〜 卅 三 ；利  

十 ） °
在 神 學 上 ，西 乃 對 猶 太 敎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義 ，因 爲 此 地 乃 是 賜 下 成 文 及 不 成 文 律  

法 的 地 方 。更 重 要 的 是 ，西 乃 敎 導 他 們 認  

識 了 神 的 位 格 。西 乃 的 神 （士 五 5 ; 詩 六  

八 8 〔 Η  9 〕 ） י 是 一 位 全 能 而 聖 潔 的 神 ， 

以 祂 極 大 的 光 輝 與 得 勝 （哈 三 2 〜 9  ) 引 領

祂 所 救 顺 的 子 民 （申 卅 三 2 ) ，由 西 乃 祂  

的 聖 居 所 （詩 六 八 1 7〔Η 1 8 〕 ） ，直 到 應  

許 之 地 。

新 約 詳 細 解 釋 西 乃 道 個 地 方 ，乃 是 象  

徴 舊 約 的 轄 制 ，道 個 轄 制 是 藉 著 蕋 督 的 工  

作 而 除 去 的 ；祂 已 經 藉 著 祂 的 血 ，另 立 自  

由 與 應 許 的 新 約 （加 四 2 5 f f ; 來 十 二 18 
ff. )

R . D . P .

ר 1489 סי  I 鋼 （如 出 十 六 3 ; 王 上

七  45 ) ·

1490 ר  סי  II 韵 棘 （费 卅 四  13 ) 、

釣 （糜 四 2 )

סד ，סך  广 沾 幻 見  1492c， d

ת 1491 ספו  帳 幕 （ a s v  類 似

, RSV sa k k u th  )

本 字 在 舊 約 僅 見 一 次 י 就 是 在 摩 五 26 
與 見 978 ) — 起 出 現 。雖 然 子 音  

妖 / 可 能 是 帳 菘 這 個 字 的 子 音 ，但 在 某 些 米  

所 波 大 米 經 文 中 י 本 字 與 —起 出 現  י
同 是 指 星 神 S aturn י  因 此 本 字 似 乎  

應 是 指 這 類 神 祇 的 專 有 名 詞 。

與  顯 然 是 由 ( 嫌

惡 ）一 字 的 母 音 重 新 標 發 音 而 來 。這 個 字  

到 底 應 該 照 重 新 標 發 音 後 的 母 音 來 發 音 ， 

或 只 是 讀 作 仍 是 懸 而 未 決 的 問  

題 。Y H W H 是 借 用 ’^*>如 /· 一 字 的 母 音 ， 

而 讚 作 ，這 也 增 加 後 一 觀 點 的 份 世  

( 另 一 字 6如/;̂ 也 有 類 似 的 情 形 可 供 參  

考 ） °
由 米 所 波 大 米 神 話 可 知 星 星 代 表 衆 神  

〔天 后 伊 施 他 爾 神 （耶 七 18 ) 在 楔 形 文 字  

中 的 記 號 也 是 一 顆 星 〕 。因 此 要 成 爲 亞 述  

及 後 來 之 巴 比 倫 的 臣 厠 י 就 代 表 必 須 事 奉  

『天 上 蔺 象 』爲 神 。在 瑪 拿 西 的 故 事 中  

( 王 下 廿 一  3 ， 5 ) 淸 楚 說 明 了 這 一 點 ’他  

敬 拜 這 些 假 神 ，作 爲 他 隸 屬 外 邦 的 一 部  

分 ；約 西 亞 除 去 道 些 假 神 ，表 明 他 不 再 卑  

屈 （王 下 廿 三 4 〜 5  ) 。

阿 摩 司 指 出 以 色 列 人 爲 了 在 政 治 與 宗  

敎 上 阿 諛 敵 人 י 而 放 棄 信 靠 神 ，所 帶 來 將  

不 會 是 拯 救 ，而 是 毀 滅 。

〔新 約 論 及 這 節 難 解 經 文 （徒 七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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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摩 五 2 6 的 希 伯 來 文 略 有 出 入 ，它 將 『你  

王 （或 摩 洛 ）0勺 j 與 Γ 你 神 的 厘 j 
平 行 י 而 將 後 一 神 祇 解 爲 理 番 ，顯 然 就 是  

星 神 S a tu r n 的 另 一־名 稱 י 因 此 是 以 ΛϋΑώΖ 
與 當 作 猶 太 人 所 拜 假 神 的 「肖 像 』 

或 「形 像 j 。其 苡 י 『摩 洛 的 j 這  

個 格 式 語 眞 正 的 解 釋 可 能 的 確 是 『摩 洛 的  

帳 縣 《| 或 「神 益 ·！ （ o f  M olech ) י
但 『神 痛 j  ( jwifcfca/ ) 逭 個 字 可 能 足 被 選 用  

作 爲 星 神 S a tu r n 之 巴 比 偷 名 字 的  

諧 音 字 。R. L. Η .〕

J .  Ν . Ο .

ת ספו  見  1492e

ד?9 1492  封 鎖 、 阻 止 前 進 、

關 閉 、覆 蓋

衍 生 詞

1492a ! מסך  ( m a s a k ) ה  סכ י מ
後 蓋 物

1492b 1ך ם מו  (?n& sdk) 有 展 頂 的

建 築 物

1492c ־hip ( s a k ) 群 衆

1492d 1םד־ ( s o k ) ה  פ י ס  ( s u k k a )  
亭 子 、住 處 、棚 亦 見 1491

1492e ! ת סכו  疏 割 （ 地

名 ）

1492f ם?ר 有 屋 頂 的 建 築

物 僅 見 於 鴻 二 6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封 鎖 或 阻 止 某 琪  

物 。亞 喀 得 文 『 （被 ）塞 住 』 י 與  

阿 拉 伯 文 塞 住 』皆 爲 同 源 字 。其  

副 型 『覆 蓋 j 見 於 出 卅 三 2 2 。一 個  

同 音 異 義 字 根 編 織 j 、 『成 形 』可 能 是  

構 成 伯 十 1 1 與 詩 一 三 九 1 3 的 基 礎 （但 參  

D ahood，AB，户伯//似III י 也 認 爲 詩 简 中 的  

那 字 衍 生 自 覆 蓋 י 後 面 所 帶 的 6 意  

指 from י 整 句 的 意 思 應 爲 「從 出 生 開 始 復  

庇 J ) 0
這 蜇 要 的 字 根 無 論 在 物 質 或 喩 葸 方 面  

都 具 有 豐 富 的 意 義 ，特 別 具 有 覆 蓋 物 的 槪  

念 。前 者 常 用 於 建 造 與 敬 拜 有 關 之 聖 所 的  

舉 動 。在 會 蘇 （出 卅 七 9 ) 及 聖 殿 （代 上  

廿 八 18 ) 中 ，吧 璐 咻 的 翅 膀 遮 蓋 施 恩 座 。 

法 櫃 與 施 恩 座 位 於 至 聖 所 內 ，有 幔 子 遮 掩  

( 出 四 十 3 ， 21 ) 。分 詞 形 式 形 成 自 名 詞

衍 生 之 励 詞 姑 /^A:，是 豎 立 起 來 保 護 攻 城  

者 免 受 防 溉 者 之 飛 箭 傷 密 的 棺 牌 （鴻 二 5 
[ Η  6 ] ) ° *

在 喩 窓 用 法 上 ，用 以 描 繪 神 護 庇 投 靠  

祂 的 人 （詩 五 11 [ Η  12 ] ; 參 九 一  4  ; — 
四 〇  7 [ Η  8 ] ) 。

後 蓋 物

般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用 在 關 於 會 縣 之 幾 個  

入 口 的 遮 蓋 物 （出 卅 九 34〜4 0 ) 。

後 蓋 物

描 寫 推 羅 王 所 佩 戴 的 各 樣 寶 石 ，這 個  

敍 述 至 終 要 從 發 生 在 伊 甸 園 的 頌 件 及 撒 但  

的 位 格 與 作 爲 來 瞭 解 （結 廿 八 13ff. ) 。

τηώθάΑ:有 屋 頂 的 路 （或 地 點 ）

見 於 王 下 十 六 1 8 ，是 指 『爲 安 息 曰 所  

蓋 之 有 屋 頂 的 廊 子 （路 ） j ，因 著 亞 哈 斯  

的 背 道 而 避 挪 移 。另 一 種 觀 點 認 爲  

應 標 註 母 音 爲 ( 來 自 ) 作  

『资 座 』解 י 如 此 上 句 就 成 了 「资 座 的 遮  

蓋 處 』 （參 現 代 本 ） 。

群 衆 （詩 四 二 4 [  Η  5 ] )  
本 字 困 難 重 重 י 許 多 英 譯 本 的 譯 法  

( K J V ， m ultitude ; A S V 、 RSV י throng 
) 絕 對 無 法 肯 定 是 正 確 的 。D a h o o d 則 譯  

作 隔 胁 （b a r r ie r，指 將 聖 殿 與 外 邦 人 院 隔  

開 的 ）亦 不 無 道 理 （見 AB， /，p. 
257 ) °

55A:棚 、山 崖 凹 處

出 現 四 次 י 含 有 保 護 遮 蔽 之 意 י 或 指  

自 然 界 的 屛 障 （詩 十 9 ; 耶 廿 五 38 ) ，或  

爲 喩 意 式 的 描 寫 神 的 位 格 與 作 爲 （詩 廿 七  

5 ··七 六  2 [ Η  3 ] ) °

棚

意 指 哲 時 的 居 所 （撒 下 -f-一  11 ; 伯 卅  

六 20 ; 卅 八 40 ) 。在 一 處 論 審 判 的 經 文  

中 ，以 赛 亞 （一  8 ) 用 本 字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的 地 土 荒 涼 ，人 口 稀 少 ，因 他 預 先 看 見 神  

的 子 民 不 得 不 住 在 暫 時 的 草 棚 內 。在 喩 意  

用 法 上 י 神 也 爲 信 徒 預 備 了 藏 身 的 亭 子 ， 

使 他 們 免 受 無 常 的 患 難 （ 詩 卅 一  20 
[ Η 21 ] ) °

有 關 住 棚 節 的 經 文 是 煨 普 遍 引 用 本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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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處 。以 色 列 人 每 年 一 次 ，離 開 自 己 的  

家 ，住 在 由 樹 枝 搭 成 的 棚־״ 子 j 衷 （利 廿  

三 34fT. ) 。這 節 期 不 偷 凸 顯 出 神 的 百 姓 在  

農 忙 秋 收 之 後 ，向 神 獻 上 感 恩 與 歡 樂 （利  

廿 三 3 9 〜4 1  ) ，也 是 世 世 代 代 提 醒 百 姓  

( 申 十 六 13ff. ) 神 親 自 替 顧 祂 自 己 的 百  

姓 י 就 跫 祂 從 埃 及 拯 救 出 來 י 引 導 經 過 曠  

野 的 （利 廿 三 4 2 〜 4 3  ) 。這 節 期 以 安 息 曰  

爲 結 束 ，守 爲 聖 會 י 不 傜 凸 顯 出 宗 敎 年 的  

髙 潮 ，更 是 象 徴 信 徒 在 神 衷 面 的 安 息 （利  

廿 三 39 ) 。在 預 言 中 ，道 節 期 最 後 必 在 那  

大 曰 得 著 應 驗 ，那 時 神 要 興 起 重 建 大 衛 倒  

塌 的 帳 蘚 （摩 九 11 ) ，並 將 藏 身 的 亭 子 賜  

給 祂 那 些 悔 改 的 、蒙 救 贖 的 、重 聚 的 百 姓  

( 赛 四 6 ) 。

冰 伙 说 疏 割

是 聖 經 中 兩 處 蜇 要 的 地 名 。第 一 處 位  

在 迦 得 支 派 境 內 （逬 十 三 27 ) ，靠 近 約 但  

河 谷 ，通 常 認 爲 就 是 雅 博 河 以 北 兩 哩  

的 D e ii-A lla堆 丘 。疏 割 也 是 希 伯 來 人 出  

埃 及 離 開 蘭 塞 後 所 停 留 之 第 一 站 的 名 字  

( 出 十 二 37〜 十 三 2 0 ) י  通 常 認 爲 就 是  

T um ilat 建 底 的  M askhu tah  堆 丘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V II，pp. 369—74.
R. D .I p .

愚 ם?ל* 1493 笨 未 以 Q a l出現

衍 生 詞

1493a א כ ס  愚 昧 的

1493b ל；??? 愚 昧 人 僅 見 於

傅 十 6
1493c +ת םכלו  愚 昧 、愚

拙

1493d 0 ת  לו כ ש 认 松 < ) 愚 昧 僅 見  

於 傅 一  17

励 詞 用 在 N ip h a l、P ie l與 H ip h il。必  

須 與 字 根 纪 / ^ / 『聰 明 』 （見 2263 ) 區 分  

出 來 。 R obert G o rd is發 現 有 許 多 字 都 具 有  

相 反 的 意 義 （ “ Studies in H ebrew  R oots 
o f  C ontrasted  M eanings ，” JQ R  27: 33 — 
5 8 )  °

動 詞 通 常 表 示 缺 乏 道 徳 或 屣 靈 的 洞 察  

力 ，如 掃 羅 僭 越 利 未 人 的 職 份 勉 強 獻 祭 ， 

就 是 一 件 糊 塗 事 。道 不 單 是 指 智 力 方 面 的  

恩 昧 —— 掃 羅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乃 是 完 全 缺

乏 濶 邂 的 悟 性 （撒 上 十 三 1 3 ) 。

〔本 励 詞 般 常 用 於 指 人 因 懼 怕 而 行 事  

莽 插 ，反 倒 沒 有 因 信 靠 神 而 生 的 智 慧 。大  

衛 承 認 自 己 數 點 以 色 列 的 人 數 、以 確 定 軍  

取 力 ® ，乃 是 行 琪 愚 昧 。因 他 是 在 神 以 外  

去 顆 求 安 全 感 י 所 以 是 愚 昧 的 （撒 下 廿 四  

10 ; 代 上 廿 一  8 ) 。這 種 贲 用 的 無 神 論 ， 

巴 比 倫 語 素 來 稱 之 爲 『活 在  

中 J י 意 指 靠 自 己 而 活 ，倚 靠 自 己 的 才  

能 ，而 不 倚 靠 神 。然 而 י 道 就 是 罪 的 精  

髓 。掃 羅 也 承 認 自 己 向 大 衛 所 做 的 甚 是 愚  

味 ，乃 因 爲 他 無 綠 無 故 懼 怕 大 衛 所 致 （撒  

上 廿 六 21 ) 。拉 班 贲 備 雅 各 在 夜 間 逃 跑 ， 

不 給 他 送 行 的 機 會 乃 是 愚 昧 。當 然 雅 各 也  

是 出 於 懼 怕 （創 卅 一  28 ) 。先 見 哈 翕 尼 责  

備 亞 撒 行 事 愚 昧 י 他 因 爲 懼 怕 而 賄 賂 敍 利  

亞 人 去 攻 打 以 色 列 ，卻 不 仰 賴 神 （代 下 十  

六 9 〜 10 ) °
大 衛 求 神 使 亞 希 多 弗 的 計 謀 變 爲 愚  

拙 ，由 於 其 輕 率 、莽 撞 而 導 致 不 幸 的 結  

局 ，後 來 亞 希 多 弗 失 敗 自 殺 ，他 的 禱 吿 也  

就 得 著 答 應 了 （撒 下 十 五 31ff, ) 。當 神 差  

遣 古 列 消 滅 巴 比 倫 時 ，祂 也 使 異 敎 之 占 卜  

者 的 知 識 變 爲 愚 拙 （赛 四 四 25 ) 。B. K. 
W ·〕

耶 利 米 的 世 代 י 百 姓 愚 昧 且 毫 無 知  

識 ，然 而 卻 比 單 單 缺 少 知 識 更 甚 （五 21 
) 。屬 靈 的 背 道 是 愚 昧 的 。百 姓 有 智 慈 行  

惡 י 卻 沒 有 知 識 行 善 י 這 一 點 就 很 明 顯 了  

( 耶 四 22 ) 。傅 道 遨 強 調 那 叫 所 有 人 知 道  

他 是 愚 昧 人 的 י 在 屬 靈 上 與 道 德 上 （尤 其  

是 後 者 ）都 是 不 恰 當 的 （十 3 與 其 他 地  

方 ） °

θ Α β / 愚 昧 人

有 時 當 受 尊 崇 之 人 受 到 贬 抑 ，愚 昧 人  

反 倒 顯 赫 通 達 ，無 足 輕 逭 者 身 居 要 職 。道  

在 道 徳 上 乃 是 顚 倒 的 （傅 十 6 ) 。

θ ίΛ ίώ ί愚 拙 、愚 昧

對 智 恝 與 愚 昧 之 道 路 的 考 盟 ，引 發 哲  

學 問 題 （傅 二 3 ，1 2 〜 1 3  ) 。在 1〜 1 1 節  

中 ，® 昧 是 一 些 虛 浮 之 宴 樂 與 顼 物 的 無 限  

堆 積 。但 當 更 成 熟 ，他 發 現 答 案 就  

®  : 『智 慈 勝 過 愚 昧 י 如 同 光 明 勝 過 黑  

喑 』 （二 1 3 ) 。智 恝 是 有 道 徳 之 艄 靈 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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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路 י 而 愚 昧 則 是 似 値 觀 受 到 扭 曲 之 人 的  

道 路 。此 外 ， ( ® 昧 ）伴 隨 而 生 的 逛  

狂 妄 （七 25Γ ) ，如 同 罪 人 爲 淫 婦 所 糾  

纏 י 凡 是 想 要 成 爲 智 魅 人 、並 討 神 喜 悅  

的 י 就 逃 脫 她 的 糾 繩 。

參 考 書 目 ：B lanck，H. S., “ Folly ，” in IB， 

vol. II，ρρ·303 — 4· H arris, R. L·, “ Pro- 
verbs, ״ W ycliffe  B ible C om m en tary , M o- 
ody, 1962, pp. 5 5 3 4 ־ ־ . W alker, W. L., 

“ Fool, Folly ，” in ISBE, vol. II, p p . l l  ־
2 4 - 2 5 .

L. G .

ת סכלו  見  1493c

1494 *P9 I 可 用 、侍 候 、有 益

衍 生 詞

1494a +ת כנו ם מ  貯 藏

室

本 字 根 基 本 意 義 爲 可 用 。分 詞 初女以 

「家 宰 』是 重 要 的 政 府 官 员 名 （费 廿  

二 1 5 ) ，在 西 北 閃 語 中 可 以 得 到 最 有 力 的  

証 據 。

在 約 伯 記 的 對 話 中 י 可 淸 楚 看 出 字 根  

的 意 義 。以 利 法 （十 五 3 ) 货 備 約 伯 的 言  

語 爲 無 用 ，他 提 醒 約 伯 （廿 二 2 י ( 最 有  

智 窓 的 人 根 本 不 能 對 神 有 益 י 所 以 神 在 試  

驗 約 伯 上 沒 有 隱 秘 之 動 機 ；然 而 ，要 得 平  

安 與 福 氣 的 聰 明 人 ，就 侍 立 在 神 面 前 聽 候  

發 落 （廿 二 21 ) 。以 利 戶 （卅 四 9fT. ) 指  

正 約 伯 那 種 討 神 喜 悅 乃 是 無 益 的 觀 點 （參 

卅 五 3 ) 。

字 根 亦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意 義 ，如 神 對 信  

徒 無 微 不 至 的 © 顧 （詩 一 三 九 3 ) 。劈 開  

木 頭 的 必 因 鋸 樹 有 危 險 （傅 十 9 ) 。巴 蘭  

的 驢 抗 議 說 י 牠 從 來 沒 有 戯 弄 過 牠 的 主 人  

( 民 廿 二 30 ) 。

做 物 之 所 、倉球

指 補 給 的 地 方 ，尤 其 是 法 老 （ 出 

一  1 1 ) 或 所 羅 門 （王 上 九 1 9 ) 的 積 货  

城 ，或 在 牮 弗 他 利 （代 下 十 六 4 י ( 或 在  

猶 大 （代 下 十 七 12 )
R . D . P .

סכו 11* 1495  招 致 、危 險 這

個 励 詞 彳 范 以 N ip h a l出 現 一 次 （傅 十

( 9

ΙΠ  可 憐 僅 以  Pual 1496 ו*5ם
字 幹 出 現 在 赛 四 十 2 0 。 或 許 

爲 /Μ/Άέη ( 見 1221 ) 的 衍 生 詞

紐 如 以 I 關 閜 、停 止 這 個) 1497 ר*5ם
励 詞 以 N iphal ( 詩 六 三 12 ; 創 

八 2 ) 與 Piel ( 赛 十 九 4 ) 出 現。 

顯 然 與 ( 見 1462 ) 有 關

I I 雇 用 （僅 見 於 拉 四1498 י5ם 
5 ) ^A :a r (見 2264.1 ) 是 更 普 遍 的

形 式

p S A a y  安 靜 僅 以  H iphil 出 *1499 סכת
(現 一 次 （申 廿 七 9

見 1507a סל

使 重 本 動 詞 僅 以 *1500 ס^א
( P u a l出 現 一 次 （哀 四 2

sM a d ) 飛 躍 、 歡 躍 僅) *1501 סלד
( 以 P ie l出 現 一 次 （伯 六 10

------zw 1 輕 視 、抛 棄 （詩—) 1502 ס^ה
( 15 九  118 ; 哀  一

p 見  1506a”

1503 *71)0 I I 使 重 、平 衡 本 動 

r i 僅 以 P u a l出 現 一 次 （ 伯 廿

(八 1 6

莉 棘 字 根 不 詳 1504 סלון

寬 恕 、故 元 1505 סלח

衍 生 詞

預 備 救 兔、 1505 1ם^דדa
寬 恕

寬 恕 、救 1505 1םליחדדb
兔 ·

創י 造 J 等 字ז本 励 詞 與 其 他 如 

在 聖 經 是 與 用 在 神 身 上 的 字 。切 /βΛ 用 來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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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ם?|ל 1506 la l)  I

神 給 罪 人 的 寬 恕 與 赦 免 。人 與 人 的 寬 恕 從  

未 用 本 字 的 任 何 字 型 。

在 烏 加 列 文 （ U T  19: no. 1757 ) 及 亞  

喀 得 文 皆 有 相 同 的 字 根 י 但 與 所 討 論 的 字  

形 沒 有 任 何 明 顯 的 關 連 。亞 喀 得 文 Μ /δ/m 
意 爲 『瀰 水 j י  是 禮 儀 或 醫 療 用 語 。 一

蘅 約 中 最 具 福 音 意 味 的 信 息 之 一 就 逛  

由 這 個 字 所 帶 出 的 ：赦 罪 的 神 樂 於 赦 免 、 

寬 恕 。但 也 引 起 了 扱 大 的 問 題 ：逭 樣 的 赦  

罪 有 何 特 性 ？希 伯 來 密 的 敍 述 似 乎 將 舊 約  

的 赦 罪 歸 於 無 效 且 不 可 能 的 範 嘀 中 （來 九  

9 ; 十  4  ) °
這 問 題 有 淸 楚 的 解 答 ：第 一 處 是 耶 和  

華 回 答 摩 西 爲 以 色 列 人 的 禱 吿 時 親 自 宣  

稱 י 在 以 色 列 人 最 黑 暗 的 兩 個 時 刻 ，祂 已  

經 赦 免 他 們 了 ，這 兩 件 事 就 是 拜 金 牛 愤 與  

在 加 低 斯 巴 尼 亞 發 怨 言 （出 卅 四 ^ ; 民 十  

四 1 9 〜 2 0  ) 。

第 二 處 根 據 摩 西 律 法 ，除 了 那 些 『藐  

視 耶 和 華 的 言 語 』 ，擅 自 行 事 及 褻 凟 的 罪  

人 之 外 （民 十 五 3 0 〜 3 1  ) ，所 有 的 罪 都 可  

以 得 到 眞 正 的 臜 罪 與 赦 免 。這 一 點 一 再 重  

述 （利 四  2 0 ， 26 3 1 ， ; י 35 五  1 0 ，  י 13
י 18 י 26 16  ; 十 九 22 ) : 只 要 完 成 贖 罪 的  

工 作 י 罪 就 得 赦 免 。像 說 謊 、偷 竊 、起 假  

誓 、行 詭 詐 等 罪 （利 六 1〜 7 [  Η  5 : 20- 
2 6 ] ) ，或 『在 耶 和 華 所 吩 咐 不 可 行 的 事  

上 誤 犯 了 一 件 j  ( 利 四 2 ) ，皆 可 得 到 神  

的 寬 宥 。對 於 這 些 罪 與 其 他 『誤 犯 的 罪 』

( 民 十 五 25 2 6 ， ( י 28 ，神 都 爲 舊 約 信 徒  

預 備 了 赦 罪 之 恩 。彷 彿 是 爲 了 強 調 這 一  

點 ，便 反 覆 說 明 以 色 列 人 『一 切 的 罪 愆 』 

在 賙 罪 日 都 得 贜 淸 （利 十 六 2 1 ，3 0 ，  י 32
34 ) 。 但 每 個 以 色 列 人 都 要 ״ 刻־ 苦 己  

心 J ，認 眞 悔 改 （利 十 六 2 9 ， 31 ) 。這 樣  

的 赦 罪 之 恩 也 是 所 羅 門 在 獻 殿 禱 吿 時 爲 所  

有 人 所 求 的 （王 上 八 3 0 ，3 4 ，3 9 ， 50 ; 代  

下 六 ） 。 阿 摩 司 （ 七 2 ) 與 但 以 理  

( 九 19 ) 爲 猶 大 代 求 此 恩 。然 而 ，有 時 候  

以 色 列 並 未 得 赦 （申 廿 九 19 ; 哀 三 42 
) °

極 其 令 人 振 甯 的 是 י 這 樣 的 赦 罪 之 恩  

乃 是 任 何 人 都 可 得 著 的 ，所 以 以 賽 亞 （五  

五 7 ) 將 之 凸 顯 爲 救 恩 邀 請 的 核 心 。我 們  

的 神 是 如 此 樂 於 赦 罪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都 必  

須 除 去 惡 念 ，彼 此 饒 恕 。

在 舊 約 ，罪 得 赦 免 的 經 歴 是 每 個 人 都  

可 得 著 的 ，雖 然 客 觀 的 說 ，赦 罪 之 蕋 礎 的

奠 定 必 須 等 到 蕋 督 的 受 死 。有 其 他 的 用  

字 ，強 調 赦 罪 的 不 同 觀 念 ：塗 抹 或 除 去 罪  

的 記 憶 （/沾 @ ) ，遮 蓋 或 消 除 罪 的 記 錄  

( ) ，搬 迺 或 移 去 罪 （ΑΙδίδ，） ，讓 罪  

過 去 （ ) ，因 替 代 而 得 赦 （

P ie l，見  1023 ) 。

耶 利 米 扱 三 處 經 文 ：卅 一  3 4 ; 卅  

三 8 ; 五 十 י 20 所 歌 頌 的 是 我 們 的 主 在 未  

來 所 要 賜 下 的 赦 免 ，是 與 新 約 並 祂 最 後 再  

來 有 關 的 。 ·

預 備 救 兔 、寬恕的  

逭 個 形 容 詞 字 形 聖 經 中 唯 一 的 例 子 出  

現 在 詩 八 六 5 ，描 述 神 是 良 善 而 樂 於 饒 恕  

的 °

s f n h & 寬恕

本 名 詞 形 式 出 現 三 次 。尼 九 1 7 以 複 數  

型 來 描 述 神 · · 『你 是 樂 意 饒 恕 人 的 神 j 。 

詩 一 三 〇 4 與 但 九 9 是 用 作 主 詞 ，赦 免 的  

恩 典 是 從 神 神 而 來 的 ，只 有 祂 才 能 赦 免 罪  

孽 。

參 考 書 目 ：F reem an， H o b art ， “The 
Problem  o f  the Efficacy o f  O ld Testam ent 
Sacrifices，” BETS 5: 73 — 79· R ichardson， 

T W B，pp· 85—86· T H A T，I I，pp. 150—59·
W . C . K·

I סלל 1506 浮 现 、高 舉 、高陞

衍生詞

1506a 高 舉 、高陵

1506b ir i^ b  w ! a j  全 

1506c ( s U l l d m ) 梯

1506d 1מם^וז ( m es i u a ) י מסלול 
大道

這 些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似 乎 是 浮 現 。因 爲  

希 伯 來 動 詞 與 其 他 閃 語 字 根 並 不 相 同 ，可  

能 是 來 自 亞 喀 得 文 名 詞 大 道 』 （源  

於 Μ Γ δ『丟 棄 』 ）的 動 詞 。

希 伯 來 文 励 詞 主 要 用 於 比 喩 י 特 別 在  

敵 對 的 經 文 。法 老 向 神 的 百 姓 自 商 （出 九  

17 ) 。約 伯 形 容 他 被 神 （十 九 12 ) 及 被 人  

( 卅 1 2 ) 攻 擊 。

先 知 用 這 個 動 詞 來 描 寫 大 道 出 現 的 主  

題 。大 道 髙 於 旁 邊 的 地 勢 ，逭 個 表 象 是 極  

爲 自 然 的 。耶 利 米 （十 八 15 ) 哀 歎 以 色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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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1 0  * ח ל ס  (sa lap)

人 離 『神 的 大 道 _9，步 上 假 神 的 斜 路 。以  

赛 亞 （五 七 14 ; 六 二 10 ) 預 見 將 來 在 錫  

安 大 道 上 一 י 切 陣 礙 都 消 除 י 使 悔 改 的 以  

色 列 人 可 以 歸 回 。

築 壘 、圍 攻 城 踏 （參 埃 及 文 _/rr/ 
『園 堤 』 ） ’
先 知 常 以 此 名 詞 用 於 審 判 的 經 文 （耶  

六 6 ; 卅 二 24 ; 卅 三 4 ; 結 十 七 17 ; 但  

Η-一  15 ) °

s u l l a m

用 來 指 雅 各 的 梯 子 從 地 上 頂 到 天 上  

( 创 廿 八 12 ) 。有 人 認 爲 應 譯 作 樓 梯 或 塔  

式 建 築 י 當 然 也 有 可 能 。然 而 ，褪 梯 另 有  

其 字 ，而 本 字 梯 也 很 早 就 被 使 用 （參 j .  

M ellaart, C a t a l  H u y u k ,  M cG raw -H ill, 19- 
67, p· 56 ) 0

m e s i l f & י   m a s l i i i 大 道 、上 升 之 路

不 論 是 簡 單 的 路 （民 廿 丨 י ( 9 或 所 羅  

門 聖 殿 與 王 宮 的 台 階 （代 下 九 1 1 ) ，或 先  

知 所 說 餘 民 歸 回 的 大 道 （赛 ־̂ 一־־  1 6 ) 。在  

隠 喩 上 י 它 乃 是 描 寫 義 人 的 路 （箴 十  

六 17 ) 或 星 宿 的 軌 道 （士 五 20 ) 。

s e l a k

〔本 詞 意 義 不 明 ，可 能 與 音 樂 有 關 ， 

在 詩 篇 中 出 現 7 1 次 ，也 出 現 在 哈 三 3 ，

9 1 3 有。י  許 多 人 推 測 其 意 義 ，但 都 不 能 確  

定 。其 他 可 能 與 音 樂 有 關 י 卻 無 法 確 定 意  

義 的 詞 語 還 有 ： g7//ir， 
m a h a l a t  Γ  4a n n o ϊ ,  r i g b i o t ,  n r h l l o t ,  h i g g h -

參 參

yon , sh iggayon, Icimm'nasseah m ask ll, m ik -  
其 他 難 解 的 詞 可 能 *與 音 調 有 關 。見  

ZEPB IV，p .  9 4 5 ，及 註 釋 逬 、導 論 等 。R. 
L. Η ·〕

R . D . P .

לי〇9ה  見  1505b

סלל 1507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507a סל ( s a l ) 筐 子 ( 如 创 四 十  

18 ; 士 六  19 )
1507b ה»  筐 子 、或

許 指 苗 、枝 （耶 六 9 )

) ם^ם s u l l a m )  M  1506c

見  1507b

םלע 1508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508a ty*?D (se la  ‘） 岩 石 、 他 落

( A S V 、 RSV 相 仿 ）

本 名 詞 與 阿 拉 伯 文 字 根 裂  

縫 j 裂־״ )  縫 j  ) 有 關 。與 ״ 岩־

石 j 相 反 （用 法 經 常 互 換 ，強 調 ^ 爲 更 大  

的 石 頭 ；參 亞 蘭 文 山 J ) ，基 本 上 是  

指 岩 石 的 裂 縫 ，因 & 也 指 岩 石 或 懸 崖 。

雖 然 本 字 指 天 然 的 岩 石 （士 六 20 ) 或  

懸 座 （耶 十 三 4 ) ，卻 常 用 這 些 物 質 來 象  

徴 屬 靈 的 鸱 理 。圾 爲 人 所 熟 知 的 例 子 或 許  

煶 在 民 廿 8ff\ ，那 時 摩 西 在 爭 鬧 的 會 衆 面  

前 不 信 並 迎 背 神 的 命 令 ，自 行 其 是 י 兩 次  

擊 打 磐 石 （參 民 廿 七 1 4 ) 。

也 與 ^ / · 一 樣 象 徵 神 自 己 是 安 全  

的 避 難 所 （見 ^ 七 一  3 ) ，做 爲 敬 畏 神 的  

義 人 藏 身 之 處 （詩 卅 一  3 [ H 4  ] ) 。以 神  

爲 磐 石 的 描 述 י 成 爲 新 約 中 有 關 基 督 的 工  

作 與 位 格 之 典 型 的 表 象 （參 彼 前 二 6 f f . ; 
林 前 十 4 ) 。

本 字 有 時 亦 有 不 好 的 含 義 ，其 天 然 特  

性 容 易 象 徵 屬 靈 的 頑 固 （耶 五 3 ) 或 公 然  

地 犯 罪 （結 廿 四 7 〜 8  ; 摩 六 12 ) 。

R . D . P .

竣 סל^ם 1509 蟲 （食 品 י 利 十

一  22 )

1510 扭 סלח*  曲 、歪 曲 、 堕 落

、敗 壞

衍 生 詞

1510a +סלח  ( s e l e p ) 不 正 、炸 欺

本 字 根 的 蕋 本 意 義 是 扭 曲 ，相 關 的 觀  

念 有 破 壞 或 歪 曲 人 的 權 利 或 道 路 ；因 此 是  

其 他 希 伯 來 文 勋 詞 的 同 義 字 י 諸 如 ־·
Γ 扭 轉 』 ， ThWi1■做 錯 、敗 壞 J ， ‘扣 仍 /1 

『行 取 不 正 J 。

本 励 詞 （滿 有 Piel ) 主 要 用 於 與 道 徳  

或 社 會 行 爲 有 關 的 經 文 。 T orah  ( 薇 約 首 五  

卷 之 名 ）強 烈 齧 吿 人 不 可 收 受 賄 賂 （ K JV  
作 g if t) י  否 則 會 迷 惑 人 的 思 想 ，扭 曲 公  

義 的 判 斷 （出 廿 三 8 : 申 十 六 19 ) 。自古  

以 來 י 律 法 中 就 明 申 賄 賂 的 危 險 ，尤 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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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ρ|?φ (saleq)

在 訴 訟 案 件 上 （如 漢 縻 拉 比 法 典 的 第 五  

段 卜

本 励 詞 之 出 現 每 每 指 明 罪 人 與 愚 昧 人  

的 路 爲 邪 惡 所 傾 覆 ，以 致 他 的 道 路 變 爲 邪  

曲 י 他 也 向 耶 和 畢 放 雜 （箴 十 三 6 ; 十 九  

3 ) 。雖 然 惡 人 可 能 自 認 爲 通 達 י 神 必 以 其  

悖 逆 傾 覆 之 （箴 廿 二 י ( 12 並 敗 壞 其 道 路  

( 箴 廿 一  12 ) 。

s e i e p 不 正 、炸 欺

本 字 擴 大 了 逭 幅 圆 蛊 ：即 正 直 人 的 純  

正 必 保 護 他 ；奸 詐 人 的 乖 僻 必 傾 褪 自 己 的  

道 路 （箴 ־1 ־־ 一  3 ) ，乖 謬 的 舌 必 發 現 他 的  

讚 美 乃 是 自 我 毀 滅 （箴 十 五 4 ) 。

R- D . P .

上 סלר, 1511 升 （a s v 、r s v  亦
然 ）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可 能 是 借 自 亞 蘭  

文 ，馑 見 於 詩 一 三 九 8 ( 注 意 後 面 同  

化 爲 “1” ） 。詩 人 在 那 裡 強 調 神 的 無 所 不  

在 。不 論 他 上 到 圾 髙 的 天 י 或 下 榻 陰 間 ， 

他 都 找 到 神 。可 能 ( 見 2266 ) 是 其  

副 型 ，意 爲 「在 火 焰 中 上 升 』 י 其 後 亦 同  

化 爲 ( 除 非 認 爲 是 的 衍 生  

詞 ） °
R . D . P .

) ם?*ת 1512 細 ）翅 （a s v 、

R S V 亦 然 ）

本 字 （來 自 亞 喀 得 文 M /a m 『 捣 

碎 J ) 意 指 硏 磨 過 的 細 麵 ，在古代地中海  

世 界 各 處 都 極 爲 熟 悉 （如 亞 喀 得 文 ， 

阿 拉 伯 文 似/ZW«，亞 蘭 文 说 / δ י， 埃 及  

文 ^ ( r·־ 。與 『碎 粉 』相 反 ，後者  

包 括 穀 粒 與 糠 ··而 ^種 最 細 的 麵 粉 完 全 是  

以 小 麥 的 子 粒 硏 磨 而 成 （所 以 L X X  
作 ，武 加 大 譯 本 作 ) 。雖 

然 使 用 普 遍 ，卻 是 昴 贵 的 奢 侈 品 （結十六  

1 3 ; 參 啓 一 八 1 3 ) ，特 別 用 於 招 待 上 賓  

( 創 十 八 6 ) 。

細 麵 在 利 未 記 的 獻 祭 中 （利 二 等 ）  י
在 十 二 支 派 族 長 於 會 薜 奉 獻 禮 所 獻 的 禮 物  

中 （民 七 ） ，與 拿 細 耳 人 的 還 願 祭 有 關 的  

條 例 中 （民 六 15 ) ，在 祭 司 承 接 聖 職 之 禮  

中 （出 廿 九 2ff. ) י 在 利 未 人  神 慈 悲

地 誠 他 們 代 替 長 子 的 位 (0 י  終 身 獻 上 來 服  

取 祂  的 按 手 禮 （民 八 8 ) 中 י 都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細 麵 提 醒 祭 司 與 利 未 人 ， 

以 他 們 崇 高 的 呼 召 ，他 們 服 琪 性 質 的 精  

細 י 他 們 一 切 勞 苦 的 果 效 全 都 是 奉 獻 給 神  

的 （參 彼 前 二 5 ) 。

R . D . P .

見 סם  1516a

מדר 1513 ס  ( s fm d d l r j  Iffj 萄 花 （歌 二

; י 15 13 七 12 ) 來 歷 不 詳

ד 1514 ??〇 按 、靠 到!׳、 、放 、

支 持 （A S V 、R S V 類 似 ）

本 字 根 的 蕋 本 意 義 是 靠 ，與 其 同 義  

字 沿肢 / A : (見 2 5 2 0，基 本 意 義 爲 「 抓  

住 J ) 及 ； ‘̂ 「維 持 』有 別 。 

本 字 根 最 爲 衆 所 周 知 的 用 法 是 按 手 之 禮 。 

在 利 未 條 例 中 ，獻 祭 者 親 自 將 合 適 的 祭 牲  

帶 來 ，按 手 在 祭 牲 頭 上 ，代 表 與 祭 物 認  

同 ，順 服 神 י 而 他 一 切 的 罪 都 歸 於 祭 牲  

( 參 利 十 六 21 ) 。

按 手 在 祭 牲 頭 上 這 動 作 在 祭 司 承 接 聖  

職 之 禮 中 扮 演 很 重 要 的 角 色 （利 八 ；參 出  

廿 九 ） 。這 個 禮 儀 充 滿 了 屣 遯 的 意 義 ，可  

應 用 在 基 督 （參 來 十 1 9 〜 2 3  ) 與 那 些 蒙 召  

來 服 舉 祂 之 人 （提 前 四 14 ; 提 後 一  6 ) 的 

事 奉 上 。

字 根 亦 含 有 支 持 的 意 思 （摩 五 19 ) 。 

以 色 列 人 要 學 習 勿 信 賴 人 或 國 家 （王 下 十  

八 21 ; 結 卅 י ( 6 唯 仰 望 神 ，祂 以 祂 的 能  

力 （詩 卅 七 24 ) 與 話 語 （詩 —— 九 116 ) 
扶 持 義 人 （詩 卅 七 17 ) ，如 此 信 徒 得 以 一  

生 （詩 七 一  6 ) 安 然 居 住 （詩 三 5 [  Η 
6 ] ) ，雖 然 跌 倒 ，神 必 扶 持 （詩 一 四  

五  14 )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 , I I，ρρ. 160 -  61·

R· D . P ·

מל 1515 ס  偶 像 、形 像 （ASV
、R S V 相 仿 ）

本 字 基 本 上 意 指 形 像 或 雕 像 י 常 在 腓  

尼 基 碑 文 中 發 現 其 意 。其 他 還 有 許 多 字 也  

意 指 偶 像 或 形 像 ： ‘5丨5 6 與  

p e s e l  這 些 詞 語 一 般 是 指 雕 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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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2 5 ד  ע ס  ( s a  gadJ

m asseka  &  n e s e k trr נ  a p im  
家 中 神 像 ；y / e m  般 的 偶 像 或 形 像 。

另 外 有 幾 個 婉 轉 的 說 法 或 詞 語 是 指 偶 像  

的 ，如 ：7 / ί /『 虛 無 之 神 j  , r 假

神 J י r 恐 懼 之 物 j י  r 邪 惡 的

能 力 j  ’ r 額 抖 之 因 j י  、

s /w g e y  Γ 可 僧 之 物  j  ( 參  g im /b n  ) 。

^ 像 崇 拜 足 背 道 的 י 逛 偏 離 神 的 標 準  

的 ，一 向 被 禁 止 י 受 定 罪 。雖 然 偶 像 本 身  

算 不 得 什 麼 י 但 虽 祟 拜 偶 像 卻 使 人 接 觸 邪  

® 的 勢 力 ；因 此 拜 偶 像 在 厕 靈 上 不 但 是 會  

傷 密 人 的 י 也 有 極 大 的 危 險 。

MmeZ出 現 的 經 文 都 強 調 這 樣 的 圖 进 。 

所 以 ，以 色 列 人 被 禁 止 製 造 偶 像 ，因 爲 是  

對 神 的 位 格 、工 作 並 聖 約 之 冒 犯 （申 四 15 
〜2 0 ) 。在 聖 殿 或 其 範 圍 內 樹 立 偶 像 是 極  

大 的 罪 （代 下 卅 三 7 〜 9  ; 結 八 1〜 6  ) 。

在 神 學 上 י 並 不 用 指 『神 的 形  

像 』 °
以 色 列 宗 敎 的 禁 立 偶 像 在 古 代 顯 然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各 個 偶 像 顯 然 是 受 造 物 的 形  

像 ，自 然 遠 遠 比 不 上 造 物 主 之 庳 大 י 參 羅  

一  23 °
參 考 密 目 ：G ird lestone，SO T，pp. 303 — 1 1.

R. D. P.

爲 סמם 1516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516a Dp 做 聖 香 之 香 料

( 如 出 卅 34 ; 利 四 7 ; 十 六  

12 )

1517 * ו9ס  ίΜ 以  N iphal 分 詞

m；w20A7出 現 ， ז 在 指 定 處 』 （赛 廿 八  

25 )

1520 ה  סנ  ~ 狀 /〇 衲 棘 （指 出 埃 及 記 中  

被 燒 著 的 荆 棘 ；出 三 3 〜4 )

植 物 學 的 認 定 與 字 源 皆 不 可 考 ，這 種  

荆 棘 在 申 卅 三 1 6 再 次 出 現 י 該 處 十 分 明 顯  

是 回 溯 出 三 敢 。M o ld en k es認 爲 Γ荆 棘 被  

火 燒 著 的 兇 象 足 花 朶 鮮 艷 的 錯 资 。除 了  

逍 種 自 然 現 象 的 解 釋 ，他 們 還 提 議 說 這 種  

普 321的 賤 ]?|-就 适  或 凡  μ -
y a l  ( M oldenke, H arold  N. and Alm a L., 
P lants o f  the Bible, R onald Press, 1952, pp. 
2 3〜2 4 . ) 。比 植 物 學 的 認 定 更 重 要 的 是 ， 

神 以 此 大 神 蹈 來 呼 召 祂 所 揀 選 的 僕 人 赴 其  

大 先 知 之 使 命 。就 申 卅 三 1 6 而 論 ，摩 西 從  

未 忘 記 逭 位 『住 約 棘 中 』的 啓 示 （NI- 
V ) 〇

R . L . H .

ם 1521 רי סנו  忽 然 眼 瞎 （

創 十 九 11 ; 王 下 六 18 )

ם 1522 סני סנ  棗 椰 樹 的 果

莖 （歌 七 8 )

ר 1523 פי סנ  fV n a p p ir J  轉 （利 9 י ־1
1 0 ，12 = 申 十 四 ( י 10 9 

1524 蟲 ם9  （费 五 一  8 )

עד9 1525  ( s a  ‘a d ) 支 持 、扶 持 、建 立 、

增 强 、安 慰

衍 生 詞

1525a | מם^ד  ( m i s ‘d d ) 史 持

1518 竪 立 （詩  九  20
; 伯 四 15 )

衍 生 詞

1518a 99ר  竪 立 （値見於

耶五一  27 )
1586b 9 （广饥似饥以קו@ר 钉 子 （如 

赛四一  7 ; 傅 十 二 11 )

1519 ( ν η ά ， ^ 可 憎 的 女 人 之 子 ， 

耶 路 撒 冷 的 低 階 層 （拉 二 35 = 尼 

七 38 ) 爲 巧 心 ’（見 2272 ) 的 另  

一字形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支 持 或 扶 持 （亞  

蘭 文 同 ；拉 五 2 ) ，在 西 南 與 東 南 閃 語 所  

提 出 的 觀 念 是 繁 助 或 扶 助 。本 字 所 強 調 的  

是 維 持 的 觀 念 י 而 其 他 同 義 字 則 著 重 於  

『 雜 J ( 伽 而 々 ； 見 1 5 1 4 ) 或 「 舉 起 』 

( ; 見  2520 ) °
字 根 乃 用 來 指 以 食 物 作 爲 身 體 的 滋 费  

或 維 持 （创 十 八 5 ) 。亦 有 抽 象 用 法 ，好  

君 王 以 公 貌 坚 立 國 位 （箴 廿 י ( 28 彌 赛 亞  

亦 以 公 平 公 義 堅 定 德 固 其 永 存 的 國 度 （费  

九  7 [ Η  6 ] ) °
凡 心 中 # 神 爲 王 的 信 徒 ，都 能 宣 吿 神  

必 扶 持 他 道 個 應 許 （ 詩 十 八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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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 1526  VP ( s a €a )

[ H 3 6 ] ) ，不 論 遡 災 難 （詩 廿 1〜2 [  Η  
2 —3 ] ) 或 有 疾 病 （詩 四 一  3 [ Η  4  ] ) 。 

是 的 ，神 的 © 顧 何 其 多 ，正 當 失 腳 的 時  

候 י 神 已 在 扶 持 了 （詩 九 四 18 ) 。然 而 ， 

神 的 豐 富 ，不 是 局 限 在 挽 救 生 命 的 危 機 而  

已 ；神 親 自 供 給 人 每 天 所 需 （詩 一  〇 

四  15 ) °

爛 杆

僅 用 於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與 王 宮 台 階 （王  

上 十 12 ; 參 ，代 下 九 11 ) 。

R . D .J P .

1526 HV9 襲 擊 （骚 風 的 ；詩 五 五

9 )

fpyp 見  1527a

סער 1527  〇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527a T y p  岩 穴 （ 士 十

五 ( י 11 8 、樹 枝 （赘 十 七  

6 ··廿 七 10 )
1527b (V  ‘a p p W  枝 條 、樹

枝 （結 卅 一  6 ， 8 )
1527c *פעף  修 剪 樹 枝

( P i d ，赛 十  33 )
1527d ( s a r ‘a p p S ) 樹 枝

( ^ 卅 一  5 )
1527e ημρ 心 懷 二 意 （詩

 九  113 )
1527 f 9^ ה  (V 心 持 兩 意

( 王 上 十 八 21 )

1528 0 aער9  ‘a r ^ 暴 風 、 旋 風 、 動 亂  

紜 ‘a r  ( 見 2274d ) 的 副 型

衍 生 詞

1528a | ה1ק ר ^  ‘d r a j  暴 風  

1528b *hyp 吹 暴 風 由 名

詞 衍 生 而 來 的 勋 詞

w  ‘a r 窓 爲 暴 風 。可 能 反 映 出 形 成 亞 喀  

得 文 骚 風 』的 原 始 名 詞 字 根 ，而  

μ  ‘《r 是 其 副 型 。若 然 י ， 就 是 陰 性 衍  

生 詞 * 而 ‘a r 是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本 字  

根 一 定 要 與 同 音 異 義 字 紜 > 『與··… ，熟  

識 J 及 紜 k r 「豎 立 』區 分 出 來 。

^ 1 ‘€ ^ 意 爲 字 面 上 的 暴 風 （傘 一  4 ,

12 י ( 或 形 容 神 對 說 謊 的 先 知 （耶 廿  

三 19 ) 及 敵 國 （糜 一  14 ) 所 發 的 怒 氣 ， 

特 別 在 末 日 的 時 候 （ 耶 廿 五 32 ; 
卅 2 3 ) 。詩 人 祈 求 能 自 人 生 的 風 骚 中 得 拯  

救 （詩 五 五 8 [ Η  9 ] ) 。

， 暴 風

用 於 字 面 上 的 骚 風 （詩 一 〇 七 2 5 f f . ; 
一 四 八 8 ) ，有 時 象 徵 神 的 審 判 （赛 廿 九  

6 ) 。亦 用 於 神 的 顯 現 （伯 卅 八 1 ; 四 

十 6 ) י  使 我 們 較 能 明 白 以 利 亞 乘 旋 風 升  

天 的 含 義 （王 下 二 1 ， 11 ) 。

‘a r 吹 暴 風  

字 根 的 意 義 僅 見 於 約 拿 在 海 上 所 遇 到  

的 骚 風 （翕 一  l l f f . ) 。

根 據 自 然 界 骚 風 的 意 義 a‘ י r 常 用 於  

励 亂 或 災 難 的 經 文 。亞 蘭 王 因 攻 打 以 色 列  

之 計 謀 洩 露 而 愤 怒 （王 下 六 11 ) 。哈 巴 谷  

( 三 14 ) 引 用 一 段 古 代 史 詩 描 述 神 勝 過 仇  

敵 ，他 們 來 如 旋 風 ，攻 擊 選 民 。雖 然 何 西  

阿 （十 三 2 〜 3  ) 警 吿 當 時 的 以 色 列 人 ，神  

必 因 他 們 拜 偶 像 的 罪 י 使 被 擄 之 禍 臨 到 ， 

有 如 糠 粃 被 狂 風 吹 去 （參 亞 二 8〜 1 4 ) ; 
但 以 费 亞 （五 四 11〜 1 4 ) 卻 預 言 施 恩 安 慰  

的 神 必 要 恢 復 祂 那 被 風 飄 蕩 、驚 嚇 的 百  

姓 י 並 以 公 義 建 立 他 們 在 平 安 穩 妥 之 地 。

R . D . P .

η〇 I ， 11 見  1538a ， b

1529 א  פ ס 〈吵 9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529a כ?ספוא (m isp S V  糧 草 （創

廿 四 25 ; 四 三 24 ; 士 十  

九 19 )

1530 ) 〇שד  s & p a d ) 呢 咖 、哀 哭 、悲 软

衍 生 詞  ·
1530a ןד1ק? ?? 悲 歎 （參

烏 加 列 文 悲 歎 的 女  

人  j  , I A qht 172, 183, U T  19: 
no. 1790 )

s S p a r f 出 現 2 9 次 י 有 一 打 以 上 的 字 與  

它 有 相 似 的 窓 思 。本 字 根 的 意 義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得 到 証 寅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亦 有 此 意 ° 
敍 利 亞 文 意 指 Γ 捶 胸 ，爲 悲 働 的 象 徵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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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3 4 ח*  פ ש  (Sapah)  I I I

G . Rinaldi ( “Alcuni term ini ebraici rela- 
tivi alia le tte ra tu ra B ״, iblica  40: 278 ) Ξ
指 出 逭 個 槪 念 但 並 不 能 確 定 ； 根 據  

Leslau ( E thiopic and  Sou th  A rab ic  Con- 
tributions to the H ebrew  L ex ico n、 Ber- 
keley: U niversity o f  C alifornia, 1958, p. 
37 ) 的 解 釋 י 其 與 阿 姆 哈 拉 語 （A m h a r ic， 

編 按 ··閃 語 之 一 י  爲 衣 索 比 亞 之 官 方 語  

言 ） 『 輓 歌 』是 否 有 關 連 也 不 確  

知 °
到 目 前 爲 止 ，發 現 此 字 根 與 其 衍 生 詞  

之 參 考 資 料 大 部 分 都 與 因 某 人 的 死 而 哀 哭  

有 關 （ 如 创 廿 三 2 ; 五 十 10 ; 撒 上 廿  

五 1 ; 廿 八 3 ; 撒 下 一  12 ; 三 31 ; Η-一  

26 ; 王 上 十 三 2 9 f . ; 參 傅 十 二 5 ) 。在 這  

種 時 候 ，凡 感 受 到 失 落 、分 離 之 痛 ，都 會  

前 來 與 死 者 家 人 一 同 哀 哭 。有 數 種 方 式 表  

達 哀 傷 之 情 ：赤 腳 、撕 裂 衣 服 、拔 鬍 鬚 或  

劃 身 、禁 食 （或 宴 飲 ） 、澗 灰 י 或 捶 打 身  

體 。道 些 禮 儀 י 有 些 在 以 色 列 是 禁 止 的 ， 

無 疑 是 因 爲 與 異 敎 有 關 （利 十 九 28 ) 。髙 

聲 喊 叫 或 大 聲 悲 哭 常 伴 以 呢 喃 低 語 ，這 已  

成 爲 一 嵇 正 式 哀 悼 形 式 。當 然 ，有 大 麗 証  

據 顯 明 ：哀 悼 是 由 與 ( 哭 

泣 ）結 合 而 成 的 。由 於 喪 車 的 禮 儀 ，興 起  

了 職 業 的 哭 手 ，通 常 也 由 婦 女 擔 任 。

從 人 死 的 那 一 刻 開 始 哀 哭 י 直 到 屍 體  

送 進 墳 菡 之 時 י 然 後 至 少 還 要 再 哭 上 七  

天 °
先 知 亦 以 因 分 離 而 哀 哭 的 習 俗 來 簪 吿  

神 的 審 判 將 帶 來 國 破 家 亡 。以 赛 亞 （卅 二  

l l f f . ) 吩 咐 猶 大 的 女 子 要 因 將 臨 的 審 判 而  

哀 哭 י 耶 利 米 （四 8 ) 呼 召 耶 路 撒 冷 在 面  

臨 亞 述 強 權 壓 境 時 應 悔 改 哀 哭 。約 珥 （一  

8 ，13ff ) 呼 召 哀 哭 的 祭 司 帶 領 百 姓 通 國 悔  

改 י 爲 罪 痛 悔 ，因 爲 尙 有 比 蝗 災 更 慘 烈 的  

審 判 要 臨 到 。彌 迦 （一  8 ) 爲 了 猶 大 哀 號  

哭 泣 。

先 知 哀 歌 的 整 個 風 格 י 不 僅 強 調 國 家  

犯 罪 需 要 悔 改 י 以 及 必 臨 的 審 判 י 也 應 許  

彌 费 亞 的 來 臨 終 必 帶 來 拯 救 （如 亞 十 二 10 
〜 1 1  ) 。那 時 ，信 徒 對 詩 人 的 呼 求 亦 有 更  

深 的 回 應 （詩 卅 10〜 1 1 [ H  11— 1 2 ] ) :
『主 啊 ！你 已 將 我 的 哀 哭 變 爲 跳 舞 ！ J 
參 考 害 目 ：Jacob，E·， “ M ourn ing ，” in 
ID B，III· G regory  T. M ·， “ M ourn ing ，” 
in Z PE B，IV，pp. 302—307·

R . D . P .

ה9ק 1531  ($办 0 ) 冲 去 、败 滅 、耗盡

( A S V 、RSV 相 仿 ）

本 字 根 的 蕋 本 锻 象 似 乎 是 沖 去 —— 包  

括 堆 積 柬 西 以 及 將 道 堆 東 西 又 沖 散 的 過 程  

( 參 阿 拉 伯 文 .yq/ΣΤ ז 揚 起 並 搬 走 泥  

土  J ) 。字 根 有 時 可 能 與 ’5如/>或  

混 淆 。

字 根 通 常 用 於 敵 對 的 含 義 ，特 別 是 審  

判 的 經 文 。大 衛 一 生 常 被 敵 人 追 殺 ；爾  

後 ，因 著 犯 罪 而 面 對 神 的 審 判 時 י 他 不 願  

再 選 擇 被 人 追 殺 （代 上 廿 一  12〜 1 3 ) 。

神 對 罪 的 審 判 是 幾 處 經 文 的 主 題 ：羅  

得 一 家 受 猙 戒 才 不 致 與 所 多 瑪 一 同 被 滅  

( 創 十 九 15ff. ) 。先 知 屢 次 簪 吿 背 道 的 以  

色 列 人 ，神 必 要 降 禍 （如 赛 七 20 ) 。耶 利  

米 （十 二 4 ) 說 明 人 的 罪 極 其 重 大 י 甚 至  

連 自 然 界 都 受 影 響 。

神 的 審 判 必 引 發 祈 求 與 代 禱 。亞 伯 拉  

罕 爲 所 多 瑪 之 義 人 的 生 命 向 天 國 的 訪 客 祈  

求 （創 十 八 23Γ ) 。詩 人 願 神 的 旨 意 與 聖  

名 在 他 的 生 命 中 彰 顯 ，求 神 讓 他 的 仇 敵 抱  

愧 蒙 羞 （詩 四 十 14 [  Η  15 ] ) 。

R . D . Ρ .

ח5ם 1532  (S d p a f^ ) I 歸 與 、聯 合

( A S V 、RSV 相 仿 ）

雖 然 少 用 而 字 意 不 明 י 但 其 基 本 意 義  

經 常 仍 可 辨 認 （撒 上 二 36 ; 廿 六 19 ; 伯 

卅 7 : 赛 十 四 丨） 。

同 音 的 字 根 在 南 方 閃 語 中 意 爲 「傾  

倒 』 ，或 可 解 明 哈 二 1 5 的 難 題 。

R . D . P .

םפח 1533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533a 99ח I 倒 י 出

( 伯 十 四 19 : ‘ 廿 八 3 )
1533b ה ?י ?  II 從 掉 落

的 与 粒 長 出 \ 王 下 十 九 29 
= 赛 卅 七 30 ; 利 廿 五 5 )

שסח* 1534  I I I 由 名 詞 衍 生 而 來

6^励 詞 ，使 ^ 瘡 （僅 以 P ie l出 現 在

赛 三 1 7 )

母 系 名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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ךי9ם 1535  (sa p p ir )

15 3 4 a ת5ם  ח  ( s a p p a h a t ) 發 ♦ 、

長 辨 （利 十 三 2 )
1534b ת ח סע מ  ( m i s p a k a t ) 發 修 、

長 辨 （利 十 三 6 〜 8  )
1534c 長頭巾

( ；̂十 三  18 · 2 ί  )
1534d ח ^ מ  倒 出 （血

) 、流 血 （贫:五 7 )

ת ח ??  見  1534a
| 9 9 I יל ， II 見  1533a，b
ה פינ ס  見  1537b

1535 ר  פי ס  琉 确 、藍寶石

( K J V 、 ASV 作  s a p p h ir ， RSV 經  

常 在 邊 註 讀 作 lapis lazuli )

這 寶 石 的 名 字 源 自 梵 文 （W7//7W>^7。聖  

經 時 代 的 人 可 能 不 知 道 這 字 就 是 現 代 的 硬  

藍 0 石 ，而 琉 璃 這 種 貴 重 的 天 藍 色 ? 5石 似  

乎 頗 有 可 能 ，這 種 资 石 在 古 代 是 很 普 遍  

的 ，比 較 烏 加 列 文 //;r ( 赍 石 ）//如 ״</  ( 琉  

璃 ）及 聖 經 的 、/5/?^7/*7似 /? /心道些平  

行 字 就 可 得 知 ζ  β
這 美 麗 的 资 石 很 赀 重 （伯 廿 八 1 6 ) 、 

可 羨 慕 （結 廿 八 1 3 ) ，然 而 不 如 輯 智 恝 资  

©  ( 伯 廿 八 16 ) 。它 鑲 在 大 祭 司 的 胸 牌 上  

( 出 廿 八 18 ; 卅 九 11 ) 。它 亦 用 於 神 的  

齊 座 上 （結 一 26 ; 十 י ( 1 也 成 爲 神 腳 下  

平 鋪 之 物 （出 廿 四 1 0 ) ，足 見 其 货 重 的 惯  

値 。那 麼 ，以 它 爲 新 耶 路 撒 冷 之 根 基 （賽  

五 四 1 1 : 參 啓 廿 一  19 י ( 就 不 足 爲 奇  

了  〇
它 的 美 麗 與 资 贵 使 它 成 爲 非 常 有 用 的  

詩 歌 語 言 ，如 遊 拉 密 女 描 述 她 的 良 人 （歌  

五 1 4 ) ，耶 利 米 哀 歌 論 到 傘 細 耳 人 的 容 貌  

改 變 （哀 四 7 〜8 ) 。這 寶 石 的 現 代 名 稱 爲  

琉 璃  鈉 與 鋁 的 矽 化 物 及 硫 化 物 。在 古

代 它 源 於 巴 比 倫 北 方 與 東 方 之 A fghan- 
is ta n - I ra n 區 域 。它 的 印 歐 語 文 名 稱 顯 然 是  

與 资 石 一 起 引 入 的 。

參 考 咨 目 ：D. R, Bowes， “ Lapis Lazuli,” 
in ZPEB.

R . D . P .

1536 碗 קנ£ל  （士 五  25 ; 六  38 )
來 源 不 詳

9 遮 蓋 、以 嵌 板 裝 飾1537 פו
( (如 王 上 六 9 : 該 一 14

衍 生 詞

jpp 天 花 板 （王1537 [־a
( 上 六 15

器 皿 、 船 ה9ם 1537b ין
( (燊 一 5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ח 1538 ספ
1538a tn e  I 碗 、盤 

II 門 檻 、窗台 1538 1םחb
站 在 門 檻 +1538 םסחc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出 現 一 次 

( 11 詩 八 四 י (H ithpoel

5 a p  I 碗 、 盤 、 瓶 、 罐 （A S V 、RSV
相 仿）

在 西 北 閃 語 中 有 極 好 的 証 據 （參 亞 喀 

得 文 h p / m ) ，用 來 指 一 般 的 器 皿 （撒 下 

十 七 28 ) 、神 聖 的 器 皿 （出 十 二 22 ; 王 

上 七 50 ; 王 下 十 二 13 ; 耶 五 二 19 ) ; 在 

使 人 昏 醉 的 杯 』是 指 神 將 要 向』י隱 喩 上 

。(列 邦 所 發 的 怒 氣 （亞 十 二 2

II  門 檻 、 窗 台 、 Π ( A S V 、RSV
相 仿）

^7尸 I I 意 爲 門 檻 （參 亞 喀 得 文 

『門 柱 』 ，亞 蘭 文 《9/冲 5  Γ 走 廊 』 ） ，其 或 

在 房 子 （士 十 九 27 ) ，或 在 王 宮 （王 上 十 

四 17 ) ，或 在 聖 殿 （代 下 三 7 ) 。守 門 的 

22 )。在 י 人 位 居 重 要 的 職 位 （代 上 九 19 
神 學 上 ，象 徴 神 在 聖 潔 全 能 中 顯 現 （赛 六 

。( 4 )或 神 的 審 判 （摩 九 1 ; 番 二 14 
由 名 詞 而 來 的 励 詞 沿 /^7/7『 站 在 門 

。[1 1 滿 出 現 於 詩 八 四 1 0 [ Ηי『檻 

種״K J V 、A S V 、 RSV 譯  d o o rk e e p e r，爲 一 

職 位 ；較 新 的 譯 本 則 以 此 表 示 詩 人 的 行 爲

(參 LX X  ) 或 心 態。

έ ά ρ α ς ) 聲 常) ,1539) י שפר PSD ( s a p a q
( 26 ▼:拍 手 （如 伯 卅 四

衍 生 詞

1539a 口־ 轉 〈5叩 6 5 ^ 拍 手 、 蝴 弄 

伯 卅 六 18 ) 意 義 仍 有 疑)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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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4 0 ר   ( s a p a r )

計 算 、核 計 由 名 詞 1540 ר5ם
^來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著 作 、書 ר פ 1540a 1ם
s ip r a) #) 1540 ספרהb 

文 士 、書 記 +1540 םפרc
广 今 如 · ^户 口 調 查 !1540 סקרd

、；十算

數 目 1540 1םפרדדe
同 上 !ר פ ס 1540 מ f

用 於 一 般 的 數 字 活 励 。可 以 數 

物 品 （拉 一  8 ; 费 廿 二 10 ) 、人 （撒 下 廿 

四 10 ) 、 日 子 （ 利 廿 三 15ff. ; 申 十 

九־ 2 ) 、励 作 （伯 十 四 16 ; 州־六 9 ; 伯州 

一  4 ; 詩 五 六 8 [ Η 9 ] ) 或 意 念 （詩 一 三 

九 17〜 1 8 ) 。同 樣 地 ，它 也 與 否 定 詞 連 

表 明 不 可 數 之 物 （创 四 一  49 ) 。般 重י用 

要 的 是 ，神 應 許 族 長 （削 十 五 5 ; 卅 二 12 
: 2 Η 13 ] ) 與 以 色 列 人 （何 一  10 [ Η] 
1 ) ]將 會 有 數 不 淸 的 後 裔 ，這 樣 的 應 許 不 

僅 在 苡 質 上 應 驗 ，更 在 那 位 更 大 之 大 衛 屬 

; 靈 的 後 裔 身 上 得 以 完 全 應 驗 （耶 卅 三 22 
參 羅 四 11〜 1 3 ; 九 7 〜 8 ; 加 四 2 8 ; 何 一

° ( 26 10 [ Η 2 : 1 ] ; 參 羅 九 

另י在 P ie l字 幹 中 ，反 覆 的 槪 念 核 算 

加 上 告 訴 、宣 稱 、表 明 的 意 思 。父 親 要 指 

並 祂 奇י教 孩 子 必 須 識 神 在 生 命 中 居 首 位 

如 此 ，他 們 才 能 再 將 此 信י妙 的 大 能 作 爲 

息 傅 與 後 代 （詩 七 八 1Π\ ) 。每 個 信 徒 都 

要 傳 揚 拯 救 之 神 的 神 踉 奇 取 （代 上 十  

六 24 ; 參 詩 九 丨 ， 14 [ Η 2 ， 15 ] : 廿 六 

1 2; ] —〇] ! 七;7־ 三 2 8 ; 七 五 丨 

七 22 ; 耶 五 一  10 ) ，並 傅 揚 祂 的 名 （詩 

22 —〇 二  21 [ Η  22 ] ; 參 廿 二 

Η 23 ] ; 8 等 ） 。神 自 己 亦 將 一 切]  
記 錄 在 册 中 （詩 六 九 28 [ Η  29 ] ; — 三 九 

16 ;參 出 卅 二 32 ; 詩 八 七 6 ; 费 四 3 ; 卅 

。( 四 16 ; 但 七 10 ; 十 二 1 ; 瑪 三 16 
舊 約 明 確 地 證 苡 其 自 身 是 神 所 默 示 的 

出)) י 廿 四 7 ; 申 卅 一 2 4 ; 扭 廿 四 2 6 
〜也 明 說 逭 一 點 應 爲 人 所 瞭 解 （如 衍 八 3 1 
35 ;但 九 2 ··鴻 一  1 等 ） 。因 此 ，信 徒 當 

將 此 逬 視 爲 自 己 的 ，因 爲 神 在 其 中 將 生 命 

中 蕋 本 論 题 之 煅 好 的 部 分 指 示 給 人 （見 申 

。）十 七 1 8 〜 2 0  ; 扭 一  8 ; 廿 三 6 等

W per 著 作 、書 ， 文  士 （ A S V 、

R S V 的 譯 法 相 仿 ）

逍 兩 字 通 常 都 被 認 爲 足 東 方 閃 語 的 外  

來 語 W י p er來 自 亞 喀 得 文 Γ 著 作 、 

信 总 』 （ 本 身 又 來 自 寄  

、箱 』 ） 。■sdper來 自 亞 略 得 文 泣 /7/rw 『 ίίί 
記 J ， 這 種 改 變 ，可 能 發 生 在 北 亞 喀  

得 文 。一 旦 出 現 逍 種 改 變 ，有 的  

字 就 成 爲 一 般 的 閃 語 （參 埃 及 文 文  

士  J ) °
閃 語 勋 詞 .77, * 與 語 意 學 的 許 多 發 展 有  

關 。在 西 南 閃 語 其 意 爲 『出 發 旅 行 j ，在  

東 南 閃 語 則 爲 測־״ 泣 j י  在 西 北 閃 語 又 爲  

Γ 計 兑 j 。迢 希 伯 來 励 詞 是 從 這 個  

名 詞 而 來 的 勋 詞 י 或 成 爲 與 其 相 關 之 型  

式 。前 者 之 論 點 較 強 י 因 其 同 義 字  

『敝 點 、計 苡 雖 然 強 調 計 算 之 過 程 י 但  

治 /7似 無 論 在 何 處 似 乎 都 是 要 保 留 這 過 程 之  

結 果 的 蕋 本 回 憶 ，較 重 計 算 結 果 之 記 錄 。 

另 一 方 面 ， 還 產 生 了 一 些 衍 生 詞 。

在 古 代 近 東 θδρέΓ的 י 地 位 與 工 作 是 非  

常 虛 要 的 。最 古 老 的 文 士 逬 記 可 追 溯 至 肥  

沃 月 澉 、米 所 波 大 米 與 埃 及 。在 巴 比 倫  י
抄 寫 的 藝 術 起 源 很 早 י 並 有 極 具 制 度 的 逛  

記 學 校 ，在 此 י 進 行 寫 作 文 化 之 全 面 而 嚴  

格 的 正 式 敎 育 。事 苡 上 י 文 士 在 各 方 面 都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角 色 י 他 的 活 動 滲 入 了 米 所  

波 大 米 社 會 的 各 個 曆 面 。同 樣 地 ，在 埃  

及 ，逬 記 也 是 法 老 社 會 中 的 基 礎 י 所 以 在  

著 名 的 “Satire on  the T rades” 中 強 烈 表 明  

了 杻 記 職 位 的 卓 越 י 稱 其 爲 『所 有 呼 召 中  

瑕 {韋 大 的 J 。

在 被 擄 前 的 以 色 列 י 文 士 的 地 位 與 工  

作 並 未 淸 楚 描 繪 。只 知 道 抄 寫 麩 術 已 經 存  

在 （如 耶 利 米 的 文 士 巴 錄 ，耶 卅 六 ） י 文  

士 在 政 府 中 似 乎 亦 有 吃 重 而 負 责 任 的 地 位  

( 撒 下 八 丨 7 ; 廿 25 ; 王 上 四 3 ; 王 下 十  

二 10〜 1 1 : 廿 二 3 〜 7 ; 赛 卅 六 3 ; 耶 卅  

二 丨 2 〜丨5 ) ，甚 至 住 在 王 宮 的 特 殊 寢 室 中  

( 王 下 十 八 18 ; 耶 卅 六 12 ) 。那 麼 י 就  

難 怪 聖 經 中 保 存 了 許 多 文 士 的 名 字 了 ：巴 

錄 、舍 伯 那 （希 西 家 的 文 士 ） 、沙 番 （約  

西 亞 的 文 士 之 首 ）和 以 }沂 垃 。

〔文 士 在 政 府 中 除 了 文 字 工 作 י 似 乎  

尙 有 其 他 功 能 ，就 像 現 代 的 秘 逊 工 作 י 不  

馑 止 於 打 字 。希 西 家 的 文 士 舍 伯 那 是 與 入  

侵 之 亞 述 將 眾 談 判 的 三 位 大 使 之 一 （费 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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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3 ) 。聖 經 也 說 他 是 Γ受 託 看 管 王 宮  

的 J י 但 他 的 職 位 由 以 利 亞 敬 取 代 之 （寶  

廿 二 1 5 〜2 1  ) 。這 職 位 握 有 榴 柄 ，不丨范是 

抄 抄 寫 寫 而 已 。同 樣 地 ，在 西 底 家 政 府 中  

也 有 『逬 記 j י  是 『負 资 徴 召 國 民 的 首  

長 J ( 王 下 廿 五 1 9 ， N IV  ) 。在 士 五 14 
中 ，窗 記 亦 使 用 榴 杖 （和 合 ：『持 杖 檢 點  

民 數 』 י 與 『 維 權 的 』 平 行 ；R S V 、 

N A S B 、 N IV  ) 而 不 是 筆 （ K JV  ) ° BDB 
與 G B 說 本 字 在 早 期 指 在 王 宮 或 眾 隊 中 的  

髙 級 官 员 ，王 朝 崩 落 後 則 成 爲 文 學 及 宗 敎  

上 的 職 務 （ 如 文 士 以 斯 拉 ） 。 英  

文 sec re ta ry『秘 徑 J 一 字 也 一 樣 具 有 語 意  

上 的 分 歧 。W. F. A lbright 論 及  F . Petrie 
希 望 挖 掘 K ir ja th S e p h e r，認 爲 它 被 稱 作  

窗 城 ，內 中 一 定 有 些 泥 版 。然 而 י 或 許 此  

名 源 於 軍 職 ，「司 令 城 』 （階 級 特 色 ） 。

η ·
以 斯 拉 的 事 工 ，似 乎 爲 文 士 與 祭 司 二  

種 職 分 的 首 度 合 一 （見 拉 七 ；民 八 ；十 二  

2 6 3 6 י ) ，雖 然 這 類 活 励 一 定 在 此 之 前 就  

已 持 續 進 行 了 （可 能 可 以 參 詩 四 五 1 
[ Η 2 ] ) 。經 過 了 被 擄 與 歸 回 ，在 祭 司 中  

興 起 了 一 班 智 恝 的 律 法 專 家 ，他 們 不 僅 監  

管 律 法 ® ，敎 導 律 法 ，更 解 釋 律 法 。這 群  

人 遲 早 發 展 成 社 會 政 治 及 宗 敎 上 的 一 股 勢  

力 ，從 間 約 時 期 的 著 作 及 新 約 聖 經 中 都 有  

許 多 地 方 提 及 這 些 文 士 就 可 證 明 。

名 詞 W p e r著 作 、書 亦 指 重 要 的 法 律  

文 件 （申 廿 四 1 ， 3 ; 赛 五 十 1 ; 耶 三 8 ) 
或 官 方 咨 信 （ 王 上 廿 一 8ff. ; 王 下 十  

九 14 ; 斯 一 22 ; 耶 廿 九 Iff. ) 。窀 無 疑  

問 的 ，這 些 主 要 都 是 以 卷 軸 （如 民 五 23 ; 
詩 四 十 7 [ H  8 ] : 參 來 十 7 ;赛 卅 四 4 ;  
結 二 9 ) 一 行 一 行 寫 成 的 （耶 卅 六  י ( 23
有 時 候 則 是 雙 面 逬 寫 （結 二 9 〜 1 0  ; 參 啓  

五 1 ) 。

薇 約 聖 經 中 亦 論 及 其 他 窗 的 來 源 ，如  

耶 和 華 的 戰 記 （民 廿 一  1 4 ) 、雅 煞 珥 密  

( 杻 十 13 ; 撒 下 一  18 ) 、以 色 列 諸 王 記  

( 出 現 1 8 次 ） 、猶 大 諸 王 記 （1 5 次 ） ， 

與 其 他 先 知 的 歷 史 （代 上 廿 九 29 ; 代 下 九  

20 等 ） 。

另 外 也 提 及 一 些 资 料 交 織 在 聖 經 中 ： 

亞 當 的 家 譜 （創 五 1 ) ， Γ 逭 害 』 （關 於  

亞 瑪 力 人 的 י 出 十 七 14 ) ，約 播 （出 廿 四  

7 ; 王 下 廿 三 2 ) ，耶 和 華 / 摩 西 的 律 法 密  

( 申 卅 一  24 ) 。人 必 須 歌 頌 讚 美 神 （詩 七

九 י ( 13 不 然 就 連 自 然 界 也 不 如 （詩 十 九  

1 〔 Η  2 〕 ） י 也 必 須 傅 揚 神 的 榮 耀 （詩 九  

六 3 ) 。煅 重 要 的 是 ，必 須 向 別 人 述 說 神  

的 公 義 及 拯 救 的 大 能 （詩 六 六 1 6 ; 七  

一  1 5 ) ，及 照 著 神 的 典 章 而 生 活 的 喜 樂  

( 詩 —— 九 13 ) 。

在 這 一 切 當 中 י 有 一 個 非 常 興 實 之 書  

寫 活 励 的 提 示 ：信 徒 在 他 每 一 個 思 想 、言  

語 、和 行 動 中 記 錄 了 神 —— 祂 的 救 恩 ——  
的 豐 笛 。他 的 整 個 生 命 都 要 成 爲 神 給 有 髒  

要 之 人 類 的 一 封 活 潑 的 萌 信 （詩 —— 八 15 
〜 1 7  ; 參 林 後 三 3 ) 。

户 口 調 查 、計 算  

本 名 詞 見 於 代 下 二 1 7 〔 H  1 6〕 ，論 及  

大 衛 數 點 爲 聖 殿 工 作 之 迦 南 土 著 的 後 代 。

， m is p a r  數 目  

後 者 雖 然 常 用 於 純 數 字 的 經 文 ，另 外  

有 些 很 有 趣 的 用 法 。經 常 用 以 指 明 神 的 偉  

大 ： 祂 的 奇 事 不 可 勝 數 （ 伯 五 9 ;  
九 1 0 ) ，祂 的 諸 軍 亦 不 能 數 算 （伯 廿  

五 3 ) ，唯 有 祂 自 己 （參 創 十 五 5 ) 知 道  

星 的 名 稱 與 數 目 （ 詩 一 四 七 4 ; 赛 四  

十 26 ) ; 至 終 ，祂 的 永 能 （伯 卅 六 26 ) 
與 智 慧 （詩 一 四 七 5 ) 都 遠 超 人 的 智 慧 所  

能 理 解 。

也 用 於 一 些 不 愉 快 的 經 文 。大  

衛 自 己 受 责 備 ，國 家 迥 災 害 ，因 他 核 計 民  

數 只 爲 自 取 榮 耀 （撒 下 廿 四 2 ) 。 〔或 許  

他 另 有 動 機 י 在 此 出 現 的 撒 下 廿  

四 2 4 (י  ，在 其 他 經 文 出 現 時 是 指 數 點 軍  

隊 以 預 備 打 仗 （民 一  3 ; 逬 八 10 ; 撒 上 十  

一  8 ，見 Κ Β ，頁 י ( 773 簡 而 言 之 י 就  

是 爲 了 徵 兵 。或 許 大 衛 考 慮 一 項 超 越 應 許  

之 地 的 軍 事 冒 險 （見 冲 ^ ^ ) 。R. L· 〕 

不 忠 的 以 色 列 被 提 醒 說 他 忘 記 了 神 無 數 的  

曰 子 （耶 二 32 ) 。因 著 背 道 י 以 色 列 必 被  

分 散 在 外 邦 中 י 而 且 人 數 稀 少 （ 結  

四 27 ) ，好 叫 所 有 人 都 得 以 學 習 一 生 尊 神  

爲 大 （結 十 二 14〜 1 6 ) 。

本 字 也 敎 導 人 ：爲 數 雖 少 ，但 可 能 十  

分 夠 用 。琪 赏 上 י 凡 被 數 點 入 神 的 軍 隊  

者 ，都 髒 經 過 試 驗 ，將 自 己 的 生 命 降 服 於  

神 的 大 能 ，而 神 足 能 使 這 些 少 數 人 得 勝 、 

榮 耀 神 （士 七 6ff\ ) 。人 不 能 只 在 性 命 危  

急 時 才 降 服 於 神 ，更 應 輿 一 窜 奉 神 ，帶 下  

祂 豐 盛 的 祝 福 與 豐 盛 的 人 生 （出 廿 三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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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參 考 軎 目 ：Black，M ·， “ Scribe ，” in ID B， 

IV. K opf, L., “ A rabische Etym ologien 
und Parallelen ，’’ VT 9: 267 69־־־. AI, 
pp· 131 — 32. T D N T , III， pp· 836 — 44. 
T H A T , II, pp. 1 6 2 -7 2 .

R . D . P .

1541 用 石 頭 打 （死 ）

( A S V 、 RSV 相 仿 ）

本 字 根 的 甚 本 意 義 甚 難 確 定 ，可 能 存  

在 於 P ie l字 幹 與 面 ，其 中 不 碰 有 用 石 頭 打  

人 的 觀 念 י 更 普 遍 的 含 義 是 ז 石 頭 的 淸  

除 』 。後 者 之 意 與 亞 喀 得 文 5^7^ 〃 「 除 

去 、除 掉 《I 相 近 。所 以 Q a l之 葸 義 亦 可 以  

溯 至 除 去 （性 命 י 即 被 石 頭 打 死 ） 。無 論  

如 何 י 成 爲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特 別 用 來 指  

用 石 頭 將 人 打 死 的 字 。

M ^z/ 僅 有 兩 次 用 作 除 去 或 淸 理 石 頭 ， 

都 在 以 赛 亞 ® 。在 赛 五 2 生 動 的 葡 萄 園 比  

喩 中 י 神 仔 細 地 預 備 祂 的 葡 萄 園 —— 以 色  

列 。赛 六 二 1 0 中 是 周 以 形 容 费 盡 苦 心 爲 神  

所 进 新 召 聚 之 餘 民 修 築 大 道 י 好 使 他 們 能  

夠 歸 回 錫 安 。

在 其 他 地 方 ，都 是 指 丟 石 頭 在 風 俗 上  

的 意 義 。撒 下 十 六 י 13 י 6 示 每 不 斷 地 向  

大 衛 丟 石 頭 י 意 味 著 敵 視 與 輕 蔑 。

在 另 一 些 地 方 ，通 常 都 包 括 用 石 頭 執  

行 死 刑 在 內 。亞 哈 讓 傘 伯 被 石 頭 打 死 好 奪  

取 他 的 萌 萄 固 （王 上 廿 一  10ΓΓ ) 。本 勋 詞  

特 別 用 於 不 同 的 律 法 宣 吿 中 ，如 殺 死 人 的  

牛 必 須 用 石 頭 打 死 （出 廿 一  28Γ ) 。摩 西  

判 定 拜 假 神 的 人 必 須 用 石 頭 打 死 （申 十 三  

1 0〔 Η 1 1〕 ；十 七 5 )  〇不 僅 是 屬 靈 的 淫  

亂 י 身 體 的 不 貞 潔 也 要 用 石 頭 打 死 （申 廿  

二 21 ίΤ .) 。在 蛊 七 2 5 ，亞 干 一 家 因 濫 取  

神 所 禁 止 之 物 而 被 石 頭 打 死 。

运 更 普 遍 的 閃 語 與 י 之 一 ־
同 構 成 了 聖 經 中 用 石 頭 執 行 死 刑 的 敎 訓 。 

用 石 頭 打 死 人 是 整 個 社 舍 的 责 任 。它 逛 在  

城 外 舉 行 （利 廿 四 14 ; 申 廿 二 24 ; 王 上  

廿 一  13 ) 。控 吿 的 見 證 人 要 按 手 （利 廿 四  

14 ) 並 丟 第 一 塊 石 頭 （參 約 八 7 ) ，其 他  

會 衆 再 跟 進 （申 十 七 5 〜 7  ) 。被 石 頭 打 死  

的 主 要 都 是 在 屬 靈 與 淫 亂 上 公 然 犯 罪 的  

人 。其 他 古 代 律 法 י 如 漢 摩 拉 比 法 典 有 許  

多 罪 行 應 判 處 死 刑 ，但 都 不 是 用 石 頭 。然

而 ，對 頑 梗 悖 逆 的 的 兒 子 ，社 會 要 用 石 頭  

將 他 處 死 ，因 爲 逍 樣 的 行 爲 是 違 背 神 對 家  

庭 的 規 定 —— 家 庭 乃 是 立 約 群 體 中 應 負 责  

任 的 成 员 （申 廿 一  1 8 〜2 1  ) 。

參 考 軎 目 ：D river，G . R·， and M iles，J. C ,， 

The Babylonian L aw s, Oxford: C larendon, 
I960, I, pp.281 ־83י  ־  I, pp. 214 ־15״ ־  
Poucher，J·， “ Crim es and Punishm ent，” 
H D B , I, p· 527·

R . D . P .

ר ס 广 抓 以 見 1549a

1542 悖 逆 僅 見 於 結 二 6 
，意 義 未 定

ה，ס  見  1480a，1549b

סרח 1543  自 由 出 入 、垂 掛  
以 上 、極 奢 侈

衍 生 詞

1543a םלח  垂 掛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自 由 出 入 成 爲 描 繪  

任 何 自 由 或 過 分 垂 懸 之 物 的 圖 遊 。

字 根 具 體 地 形 容 垂 在 會 幕 外 的 罩 棚  

( 出 廿 六 12〜 1 3 ) ，這 罩 棚 比 內 層 的 帳 幕  

大 ，用 以 保 護 並 做 爲 會 嵇 前 面 的 三 角 山 形  

牆 。亦 用 以 描 述 垂 下 的 衷 頭 巾 （結 廿  

三 15 ) 或 葰 生 的 葡 萄 樹 （結 十 七 6 ) 。

取 其 過 分 垂 懸 之 意 時 ，阿 摩 司 责 備 北  

國 的 人 民 躺 臥 在 象 牙 床 上 י 舒 身 在 榻 上 享  

受 荒 宴 之 樂 （摩 六 4 י 7 ) י  最 爲 生 動 。社  

會 悖 逆 ，忘 記 神 ，不 顧 一 切 放 縱 享 受 י 拜  

偶 像 ，放 蕩 不 蹰 י 打 在 是 惡 贯 滿 盈 ，招 致  

立 時 的 密 判 。

在 耶 四 九 7 ，K B 認 爲 M ra A 的 第 一  

個 字 根 י 具 有 同 樣 強 烈 的 意 義 「/ ^ 敗 、墮 

落 J 。早 期 支 持 此 可 能 性 的 是 Phoenician 
Y aham ilik In sc r ip tio n，証 订 其 葱 爲  Γ 破  

壞 、墮 落 』 （見  H. D onner and  W· R61- 
lig， Κ Α Ι I，text，p. 2，10: 15 ) °

R . D . P .

1544 ו  רי ס  甲 宵 （耶 五 一  3 ;
四 六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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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רים9 1545 员 、太 监 （ASV
、R S V 相 仿 ）

本 名 詞 意 爲 『 （宮 廷 ）官 貝 』 ，起 源  

於 亞 略 得 文 的 頭 銜 ϊα  Γ ( 王

的 ）首 領 ■I。太 監 的 意 義 是 隨 著 古 代 近 柬  

的 一 些 國 家 （如 波 斯 י 斯 二 3 f f . ; 四 4 f . ) 
中 舉 用 去 勢 男 子 身 居 要 職 的 習 俗 而 興 的 。

逭 希 伯 來 文 與 亞 喀 得 王 室 的 官 员 名 稱  

有 明 顯 的 關 連 （王 下 十 八 17 ) 。因 此 ， 

不 應 譯 作 『太 監 』 ，除 非 上 下 文 中 有 渖  

楚 的 證 據 。因 此 י 所 有 的 硏 究 都 無 法 證 苡  

在 古 埃 及 的 官 员 中 是 否 有 太 監 י 三 處 論 及  

約 瑟 的 經 文 （ 削 卅 七 36 ; 卅 九 1 ; 四 

十 ( י 7 2 都 用 此 名 稱 稱 呼 埃 及 官 员 י 逭 些  

人 可 能 是 法 老 特 任 的 命 官 。

太 監 的 任 用 创 始 於 以 色 列 是 大 有 疑 問  

的 。在 摩 西 律 法 中 ，這 樣 的 人 禁 止 入 耶 和  

華 的 會 （利 廿 二 24 ; 申 廿 三 2 ) 。是 否 爲  

耶 洗 別 引 進 （參 王 上 廿 二 9 ) ，而 爲 以 後  

諸 王 所 沿 用 （王 下 八 6 ; 九 32 ) 來 擔 任 與  

婦 女 接 近 的 官 位 י 仍 有 爭 議 。若 然 י 神 藉  

以 赛 亞 所 作 的 應 許 是 最 適 切 的 了 （五 六 3 
〜 5  ) 。

但 以 理 與 他 的 三 個 朋 友 是 否 成 爲 太  

監 ，並 沒 有 充 份 的 證 據 （王 下 廿 1 7 〜 1 8  ; 
但 一 ）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I I，pp· 766—67·
R . D . P .

ו 1546 ר ן כ 广 從 ”挪 夕 1 首 领 、君 王 （a s v

、r s v 相 仿 ）

s e r m 是 非 利 士 文 借 用 字 ，總 是 以 複 數  

出 現 ，指 非 利 士 人 的 五 個 地 區 的 領 主 （迦  

薩 、亞 苡 突 、亞 苡 基 倫 、迦 特 、以 革 倫 ， 

他 們 共 同 構 成 非 利 士 的 版 圆 ；逬 十 三 3 ; 
士 三 3 ) 。健 管 有 人 認 爲 此 一 工 作 與 希 脈  

文 君 王 』有 關 連 ，它 的 語 源 探  

討 仍 屬 爭 論 ，無 疑 唯 有 待 非 利 士 文 诅 現 方  

能 解 其 謎 。現 近 學 者 假 設 它 與 Indo-A ryan 
的 μ γ 有 關 。 在 撒 上 廿 一  1 0 ff .，迦 特  

的 se re n被 稱 做 王 。它 應 該 與 王 上 七 3 0 的  

從 咖 （軸 ）有 別 。

雖 然 非 利 士 的 城 邦 是 完 全 獨 立 的 י 但  

有 共 同 原 因 或 特 殊 需 要 時 ，仍 然 可 以 聯 合  

起 來 י 琪 资 也 確 是 如 此 。他 們 夥 同 大 利 拉  

以 制 服 參 孫 י 至 終 神 仍 令 他 們 死 在 參 孫 手

中 （士 十 六 5ff. ) 。

根 據 撒 上 五 〜 六 摩 ，因 爲 希 伯 來 人 的  

約 櫃 在 亞 资 突 （使 他 們 的 假 神 大 袞 無 力 地  

倒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 ，及 以 革 倫 所 帶 來 的 災  

禍 י 致 使 衆 首 領 們 同 謀 對 策 。他 們 常 常 聯  

手 與 以 色 列 人 爭 戰 ，不 論 在 撒 母 耳 之 時  

( 撒 上 七 7 י ( 或 掃 羅 在 位 之 際 （撒 上 廿  

九 2fT .; 參 代 上 十 二 19 ) 。

R . D . P .

1547 ךן1כ   (seven) I I  -ΦΛ ( 30 )

ה ^ סרע  見  1527d

1 548  9 ד8ך)  (sirpad)不 知 名 的 沙 漠 植 物  

^ 然 是 無 惯 値 的 荆 棘 ，與 贵 重 的 樹  

木 相 反 （赛 五 五 13 )

רר9 1549  頑 固 、恃 逆

衍 生 詞

1549a 1ד ס  頑 固 、# 逆

1549b 背 板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爲 頑 固 。雖 然 可 能

與 亞 喀 得 文 不 穩 定 、頑 強 、說 謊

/ 兇 殘 的 人 J 有 關 י 但 與 阿 拉 伯 文 伯 ‘ am
· ·

頑־״ 固 的 』不 大 可 能 有 關 。本 字 根 著 重 在  

態 度 ，而 同 義 字 〃 2加 〃 ^ /則 是 強 調 俘 逆 的 行  

動 。

字 根 最 淸 楚 之 處 是 用 於 會 衆 判 決 並 處  

死 任 性 悖 逆 之 子 的 案 件 上 （申 廿 一  

見 ） 。最 常 用 以 描 繪 以 色 列 人 對 神 全  

然 悖 逆 （赛 一  23 ; 耶 六 28 ) 。事 贲 上 ’
Γ 頑 固 悖 逆 之 子 』不 僅 是 不 順 服 自 己 的 父  

母 י 更 是 背 叛 他 們 的 神 。因 此 ，經 文 敎  

導 ，甚 至 父 母 也 要 定 罪 背 道 之 子 。參 申 十  

三 6 〜 1 1 有 類 似 的 思 想 。這 個 悖 逆 的 世 代  

( 詩 七 八 י ( 8 如 倔 強 的 母 牛 （ 何  

四 י ( 16 各 人 偏 行 己 路 （赛 六 五 2 ) ，扭  

轉 肩 頭 （ 尼 九 2 9 ) י  塞 耳 不 聽 （ 亞  

七 Π  ) ，有 背 叛 忤 逆 的 心 （耶 五 23 ) 。

亞 喀 得 文 的 字 根 可 能 是 形 容 在 街 上 不  

受 約 束 的 婦 女 ，在 社 會 上 停 不 住 腳 （箴 七  

11 ) 。

5ar頑 固 的 、脖逆的

本 形 容 詞 出 現 於 兩 處 經 文 ，都 是 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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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哈 的 心 情 ··由 草 受 货 備 或 受 挫 折 而 悶 悶  

不 樂 （王 上 廿 43 1 廿 一  4 〜 5  ) 。

s d r a 背 板

本 名 詞 可 能 源 於 W r ( 見 1480 ) 或  

; r a /*  ( 見 1549 ) 。在 三 處 經 文 （赛 一  5 ; 
耶 廿 八 16 ; 廿 九 32 ) 中 ，論 及 屬 靈 的 悖  

逆 。所 以 ，本 字 之 含 義 似 乎 明 顯 與  

有 關 |。

R . D . P -

1549.1 (V te W  冬 天 （歌 二  11 )

1550 DHD 停 止 、 關 閉 、 不 開

( 如 王 下 三 1 9 ，25 ; 但 八 26 )

סתר* 1551  藏 、 隱 藏 未 以  Qal
出 現

衍 生 詞

1551a 〈沿 … 藏 身 處

1551b 藏 身 處

1551c ר תו ס מ  避 難 所

155 Id  藏 身 處

1551e v p p  躲 藏 、致 使

另5乂 躲 藏 者

本 字 根 之 基 本 意 義 是 躲 藏 י 在 西 、西  

南 與 東 南 的 閃 語 中 都 極 普 遍 。在 字 根 中 含  

有 保 護 之 附 屬 的 含 義 ，這 一 點 有 助 於 將 它  

與 其 同 義 字 ‘ δ/ύ7λ7『隱 藏 j 及 Γ退秦

縮 J 、 『藏 身 J 區 別 出 來 י 由 亞 摩 利 人 名  

SitrS-Ba^lum  Γ 巴 力 是 我 的 保 護 j 可 反 映 出  

其 意 義 ：

動 詞 字 根 出 現 8 3 次 ， 通 常 是  

以  H iphil ( 45 次 ）或  N iphal ( 30 次 ）出 

現 。後 者 常 作 反 身 用 法 ，指 「隱 藏 自  

己 j 。大 衛 因 逃 避 掃 羅 而 隱 藏 自 己 （撒 上  

廿 5 f f . ) ; 以 利 亞 躱 在 蕋 立 溪 旁 （王 上 十  

b״  31) °
在 箴 廿 二 3 ( 參 廿 七 12 ) 引 起 一 個 有  

趣 的 問 題 ：通 達 人 見 禍 藏 躱 ，® 妄 人 前 往  

受 害 。M . D ahood  ( 尸/Over^y Μ7/7Λ- 
w est S em itic  Philology^ Rom e: Pontificium  
Institu tum  Biblicum, 1963, p p .4 5  —46. ) ES 
爲 字 形 H^y/«s7^r ( ןלקו^ר ) 是 挿 入 字  

V ，與 動 詞 ( 見 i 480 ) r 轉 離 』結 合  

而 成 的 一 個 例 子 ，「改 變 路 線 』 、 『通 達

人 見 禍 則 轉 離 《1 。D a h o o d 將 這 幾 節 經 文  

與 箴 十 四 1 6 相 比 較 （ 智־״ 慈 人 懼 怕 ，就 遠  

離 惡 艰 ··愚 妄 人 卻 狂 傲 自 恃 j  ) ，因 後 者  

中 之 讀 法 確 定 ，足 以 加 強 其 論 點 。不  

然 的 話 י 本 励 詞 在 廿 二 3 的 （未 修 正 之 寫  

法 ）Q a l字 形 ，很 可 能 是 文 士 誤 抄 所 致 ， 

代 替 了 （如 廿 七 12 ) N iphal r 隱 藏 自 己 j  
。沿 /仍־ 未 曾 以 Q a l在 別 處 出 現 過 。

N ip h a l亦 用 於 被 動 式 。約 伯 哀 歎 他 的  

道 路 向 神 隱 藏 （伯 三 23 ) 。以 色 列 誤 認 神  

不 注 意 她 ，任 她 受 寃 屈 （赛 四 十 27 ) 。

H ithpael י 反 身 用 法 ，加 強 語 氣 作 小־*  

心 地 隱 藏 自 己 』 。赛 四 五 1 5 的 難 題 可 能 只  

不 過 意 指 神 保 留 了 隱 藏 祂 自 己 旨 意 的 權  

利 。

較 多 出 現 的 H ip h U ，基 本 意 義 爲 躲  

藏 。或 許 它 最 重 要 的 用 法 是 在 慣 用 語 「掩  

面 j 中 ，象 徵 關 係 破 裂 ，正 如 同 神 與 犯 了  

罪 的 以 色 列 之 間 （赛 五 九 2 ) 。關 係 破 裂  

最 悲 慘 的 例 子 莫 過 於 人 拒 絕 彌 赛 亞 （赛 五  

三 3 , 在 此 出 現 衍 生 詞 所 似 阶 ） 。相 反  

地 י 不 掩 面 則 美 妙 地 描 繪 出 敞 開 、且 全 無  

阻 隔 的 交 通 （伯 十 三 20 ) 。這 一 點 最 重 要  

的 例 子 或 許 是 詩 廿 二 2 4 〔 Η  2 5 〕 。結 合 了  

呼 召 一 應 允 的 主 題 （論 及 交 通 ；參 詩 一 〇  

二 1〜 2 〔 Η  2 —3 〕 ） ，這 個 惯 用 語 的 含  

義 י 以 及 整 篇 詩 廿 二 篇 的 解 釋 ，均 與 充 分  

明 白 彌 赛 亞 在 那 些 髙 潮 時 刻 與 父 神 之 間 的  

關 係 大 有 關 連 י 那 時 基 督 在 十 字 架 上 如 此  

呼 喊 （參 來 五 7 ) 。

就 經 歴 而 論 ，神 自 己 是 每 個 信 徒 的 避  

難 所 י 不 僅 在 神 發 怒 的 日 子 （番 二 3  י (
更 是 在 日 常 生 活 的 風 暴 中 （詩 十 七 8 ; 廿  

七  5 ; 卅 一  2 0 〔 Η  2 1 〕 ；六 四  2 〔 Η  3 〕

W i e r 藏 身 處

出 現 3 5 次 。最 値 得 注 葱 的 是 ：神 駕 風  

而 來 、以 黑 暗 爲 藏 身 之 處 （詩 十 八 1 1〔 Η  
1 2〕 ；參 撒 下 十 二 1 2 , 然 而 後 者 並 未  

用 说 /er ) 。但 神 是 以 較 不 驚 人 的 方 式 等 候  

爾 助 人 。祂 自 己 永 遠 是 信 徒 的 避 難 所 ，在  

患 難 中 隨 時 的 辩 助 （詩 卅 二 7 ; 九 一  1 ; 
------ 九  114 )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I, ρρ. 173 —81·

R . D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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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广沄 6) 見  1552a, 1574a

ב 1552 כ ע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

1552a 叫 建 築 術 梧 意義未

知 （王 上 七 6 ; 結四一  25 )

1553 工 作 、事 奉

衍 生 詞

1553a ז ד ב \} r e b e d ) 奴 捸 、僕 人

1553b ד?{； 工 作 （傅 十

二  1 )
1553c +ה ד כו {/ ( ‘& b d d a ) 勞 力 、

服 華

1553d n p y  r s f t i i r f r f a ) 服 事 （

家 中 僕 人 ） （創 廿 六 14 ; 伯

— 3 )
1553e n m y  ( ‘a b d m ) 烏 奴 、重

擔 （拉 九 8 ，9 ; 尼 九 17 ) 
1553f 作 爲 （伯

卅 四 25 )

在 舊 約 出 現 2 9 0 次 。

本 字 的 語 源 似 乎 包 含 某 些 閃 語 字 根 的  

槪 念 ，例 如 一 意 爲 行־״ 或 做 』的古亞蘭文  

字 根 ，或 一 意 爲 「崇 拜 、順 從 』（神 ）的 

阿 拉 伯 文 字 根 與 其 意 爲 『奴 役 、使 服 顼 』 

之 加 強 字 幹 。

逭 種 服 事 的 對 象 可 能 是 琪 物 、人或

神 0
當 爲 事 物 時 ，通 常 有 爲 之 勞 苦 之 事 物  

的 直 接 受 格 緊 接 著 ，如 耕 田 地 （創 二 5 ， 

其 它 地 方 也 經 常 出 現 ） ；整 理 葡 萄 園 ；用 

麻 造 物 的 工 人 或 技 工 （赛 十 九 9 ) ; 或造  

城 的 工 人 （結 四 八 1 8 ) 。偶爾它也沒有直  

接 受 格 ，如 申 十 五 1 9 的 耕 （地 ）。第二類  

是 後 面 帶 人 物 的 直 接 受 格 ，如雅各服取拉  

班 （創 廿 九 15 ; 卅 2 6 ， 29 ) 。這 種 用 法  

有 時 以 前 歷 詞 ^ 連 於 某 人 י 表 示 某 人 『藉 

另 外 一 個 人 工 作 j 或 奴 役 別 人 （出一  14 ; 
耶 廿 二 13 ; 或 以 P u a l字 幹 帶 俘 虜 ，赛十  

四 3 ) 。服 事 也 包 括 『以 臣 民 的 身 份 服  

事 j 某 王 或 統 治 者 （士 九 28 ; 撒 上 ^ 一־־

強 迫 某 人 工״ H。( 1־ ip h i l字 幹 的 意 思 爲 

作 J 有 如 奴 隸 一 般 （出一  13 ) 。然 而 ，當 

服 翦 是 獻 給 神 時 ，這 並 不 是 個 束 縛 ，乃爲 

; 一 喜 樂 、釋 放 的 經 歷 （出 三 12 ; 四 23 
七 1 6 ， 26 ; 十 26 : 詩 廿 二 31 ··伯 廿 

一  15 ; 耶 二 20 ; 瑪 三 14 ) 。許 多 時 候， 

聖 經 記 載 這 種 服 琪 被 獻 給 其 他 的 神 ，這些 

〜神 事 贲 上 不 是 神 （申 七 16 ; 王 下 十 18
1 9 ，2 1〜23 等）。 

同 樣 的 觀 念 也 用 在 利 未 人 服 事 耶 和 華 

, 上 （民 三 7 〜 8  ; 四 2 3 ，3 0 ， 47 ; 八 11 
1 9 f f ·等 ）。很 有 趣 的 是 L X X 將 希 臘 

字 /讲/抓 5 保留爲専門指祭司獻祭的服事。 

但新約很 堅 定 的 不 用 這 組 字 來 指 稱 新 約 的 

事 奉 或 功 能 ，除 了 羅 十 五 1 6，用指保羅爲 

耶 穌 甚 督 的 勞 苦 ；相 反 的 ，新約將本字專 

作 與 其 他 宗 敎 禮 儀 有 關 的 用 詞 ，特別是論 

到 舊 約 的 禮 儀 （來 九 21 ; 十 11 ; 路

° ( 23 一

奴 辕 、撲 人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共 有 7 9 9次。

雖 然 ％ ^ 最 基 本 的 觀 念 是 指 奴 隸， 

但 在 以 色 列 爲 奴 並 不 是 那 麼 糟 糕 ，因爲他 

們 也 擁 有 某 些 權 利 ，並且經常成爲主人信 

託 的 對 象 。而一個以色列本國的人不能被 

強 制 扣 留 ，他 爲 奴 的 期 限 爲 六 年 （出廿一 

2)。甚至爲多人所抗議之以奴僕爲主人的 

並不是一20 י 21 ) י 財 產 的 觀 念 （出廿一 

而是要限制主人對奴י『種 『無 情 的 思 想 

隸 所 施 加 的 身 體 虐 待 。每當證明出有惡意 

或 奴 僕 死 去 （出 廿1) י 4 (出 廿 一  

一  20 ) ，主 人 就 要 受 處 罰 。若主人的動機 

是 有 問 題 的 ，一個受傷的奴隸至少獲得了 

自 由 （出廿一  2 6 〜 2 7  ) ，主人就失去了他 

付 過 的 錢 （出廿一  21 ) 。也 請 注 意 創 廿 

一個奴僕所 י四 ；四一  12 ( 參 十 五 2 ) 中

能獲致的光榮地位。 

一 個 國 王 的 臣 民 就 是 他 的 僕 人 （創廿 

他 所 有 屬 國 的 君 王י (出 七 2 ב8 צ ;
撒 ) 2 י 6 ， 下 十  19 ) 和屬國  （ 代上十八 

13 )也 是 一 樣 。所有服事君王的也都是他 

包 括 官 員 （撒上十י ( 的 僕 人 （創 四 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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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 ) 、害 記 员 （王 下 廿 二 1 2 ) 和 使 者

。( (民 廿 二 18 
樸 人 一 詞 常 用 作 一 種 謙 卑 的 自 稱 （創 

你־״卅 三 5 ) 。甚 至 也 有 誇 張 的 說 法 ，如 

不 過 是 一 條 狗 J 等 （王 下 八י僕 人 算 甚 麼 

13 ;撒 下 九 8 ) 。也 參 考 亞 馬 拿 廢 墟 泥 版 

和 拉 吉 信 件 的 第 2 、5 、6 號 。在 向 神 禱 吿 

你 的 僕 人 』 （出 四 10 ; 詩 十ז時 也 常 用 到

。( 28 九  1 2 ， 14 ; 一 〇 九 

樸 人 這 個 詞 最 重 要 是 用 來 指 彌 赛 亞， 

是 代 表 舊 約 有 關 彌 赛 亞 的 敎 訓 煅 突 出 、個 

人 化 、專 門 性 的 詞 句 。逭 主 題 最 主 要 敎 訓 

的 經 文 是 記 載 在 以 赛 亞 窖 的 最 後 廿 七 章。 

在 此 ，本 字 以 單 數 出 現 了  2 0 次 （第 卅 九〜 

五 三 章 ） ，以 複 數 出 現 了  1 1 次 （第 五 四〜

六 六 章）。

在 單 數 的 2 0 個 例 子 中 之 1 2 個 和 所 有 

僕 人 是 指 以 色 列 國 。以1י 1 個 複 數 的 例 子 

單 數 出 現 的 經 文 包 括 四 一 8 〜 1 0 ; 四 二 18 
19 ;四 三 9 〜 1 0 ; 四 四 1〜 3 , 2 1 : 四 五〜 

4 ;四 八 20 ; 和 或 許 四 九 3 。複 數 的 出 現 

〜在 五 四 1 7 ; 五 六 6 ; 六 三 1 7 ; 六 五 8 
13〜15 ;六 六  1 4 。正 如  W illis Beecher 9 י 

這 僕 人 以 色 列 不 單 是 種 族י所 提 醒 我 們 的 

上 的 一 個 族 群 · 它 所 涵 蓋 的 更 廣 。它 也 指 

那 有 分 於 亞 伯 拉 罕 與 大 衛 之 應 許 或 約 的 以 

色 列 民 。包 括 國 家 的 以 色 列 與 屬 靈 的 以 色 

列 ，不 管 是 本 國 的 或 收 納 的 ，都 共 享 這 應

許°
在 某 些 經 文 中 ，僕 人 與 實 際 的 以 色 列 

國 有 區 別 ，他 對 以 色 列 也 有 特 別 的 任 務 

〜(赛 四 九 1〜 9 ; 四 二 1〜 7 ; 五 十 4 
10 ;五 二 13〜 五 三 12 ) 。這 僕 人 應 該 與 

僕 人 以 色 列 等 同 ，但 也 必 須 與 他 們 有 所 區 

別 ，因 他 對 以 色 列 人 也 有 任 務 （正 如 四 九 

5〜6 明 確 記 載 的 ；參 四 九 3 ) 。很 明 顯 

這 就 如 同 一 個 民 族 英 雄 把 他 的 名 字 留י的 

給 整 個 民 族 和 國 家 ，以 致 當 逭 名 字 出 現 

可 以 同 指 道 二 者 。而 在 這 裏 ，這 焦 點י時 

性 人 物 是 最 後 才 出 現 而 不 是 一 開 始 就 出 現 

的 。 F ran z  D e litz sch以 金 字 塔 來 描 寫 逭 個 

名 稱 所 代 表 的 三 群 人 ，在 道 三 群 人 之 間 有 

著 共 同 的 一 致 性 ，他 以 金 字 塔 的 底 部 代 表 

整 個 以 色 列 國 民 （赛 四 二 1 9 ) ; 中 間 部 分 

代 表 屬 理 的 以 色 列 ，就 是 指 本 國 的 和 收 納 

的 信 徒 （赛 四 一  8 〜 1 0 ) ，而 頂 端 即 爲 彌

赛 亞 ，耶 穌 基 督。 

另 一 種 說 法 認 爲 道 些 經 文 中 記 載 了 兩

個 僕 人 —— 那 盲 目 漸 衰 的 以 色 列 僕 人 （赛 

四 二 19 ; 四 九 3 等 ） ，和 那 醫 治 且 使 人 復 

甦 的 彌 赛 亞 僕 人 （四 二 1 ; 四 九 5 ; 五 十

。( 10 ;五 二 13 ; 和 五 三 11 
以 赛 亞 並 不 是 唯 一 以 本 字 來 形 容 立 約 

〜之 民 的 先 知 ，請 看 耶 卅 1 0 ; 四 六 2 7 
28 ;結 廿 八 25 ; 卅 七 2 5 。同 時 本 字 也 用 

〜指 大 衛 —— 應 許 中 的 彌 赛 亞 （耶 卅 三 2 1 
〜2 2 ， 26 ; 結 卅 四 2 3 〜 2 4  ; 卅 七 2 4 

2 5)，和 大 衛 的 後 裔 所 羅 巴 伯 （ 該  

二 23 ) 。特 別 有 趣 的 是 它 與 彌 赛 亞 的 另 一 

。(頭 銜 『苗 裔 J 並 用 （亞 三 8 
其 他 宗 敎 上 的 用 法 ，包 括 所 有 「敬 拜 

神 的 人 』 （這 片 語 普 遍 被 所 有 閃 族 人 用 以 

例 如 『巴 力 的י指 他 們 和 假 神 之 間 的 關 係 

僕 人 j ，M a r d u k 等 ） 、聖 殿 中 的 任 何 的 

僕 役 、或 聖 殿 中 的 服 事 。最 後 它 可 指 那 些 

並 具 有 特 殊 角 色 的 僕 人 ，如י服 事 耶 和 華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雅 各 、摩 西 、約 番 亞、 

迦 勒 、大 衛 、希 西 家 、以 利 亞 敬 和 所 羅 巴 

伯 。神 的 先 知 也 稱 爲 『我 的 僕 人 J 、 「他 

的 僕 人 』或 『你 的 僕 人 J ，共 出 現 2 4 次。

%65而 勞 力 、服 事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1 4 5次。 

人 的 工 作 和 勞 力 不 是 罪 和 墮 落 的 結  

果 。在 神 偉 大 的 創 造 中 ，人 就 已 經 被 安 圃 

創י /修 理 （ 耕 種 ） ·！（ 加 识״ 在־ 園 中  

二 1 5 ) 。咒 詛 （創 三 16〜 1 7 ) 只 是 指 附 

隨 於 勞 力 的 痛 苦 和 辛 勞 ，而 不 是 工 作 本 身 

(參 考 『悲 傷 J ) 。當 拉 麥 指 著 挪 亞 

這 個 兒 子 必 爲 我 們 的 操 作·1־ ^的 出 生 說 

和 手 中 的 勞 苦 ，安 慰 我 們 。道 操 作 勞 苦 是 

因 爲 耶 和 華 咒 詛 地 』 （創 五 29 ) 。他 就 是

在 強 調 這 一 點。 

該 隱 和 亞 伯 均 因 勞 力 而 有 所 收 穫 。該 

隱 的 後 代 在 藝 術 方 面 也 有 所 發 展 （創 四 21 

2 2)。沒 有 任 何 一 處 經 文 曾 提 到 休 閒 的〜 

時 間 ，因 爲 人 總 是 在 日 光 下 勞 力 （詩 一 〇 

一  9 ) ; 但 第 七 天 乃 是 安 息־4״־四 23 ; 參 約 

的 一 個 明 確 循 環 期 ，不 僅 是 個 資 任 ’更 是 

個 祝 福 （出 廿 9 〜 1 0 ) 。以 色 列 人 工 作 六 

曰 是 楔 倣 神 在 六 日 內 創 造 宇 宙 萬 物 。如  

她 就 向 著 那 把 被 造 之 物 位 格 化 成 神 來י此 

拜 的 異 敎 鄰 舍 見 證 ，她 所 拜 的 是 超 越 萬 有 

的 造 物 主 。人 必 須 效 法 進 入 安 息 。祂 創 造 

萬 物 之 後 ，第 七 日 便 休 息 （出 廿 11 ; 申 五 

14〜15 )。另 外 也 有 某 些 特 別 的 節 日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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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勞 碌 的 工 都 不 可 作 （利 廿 三 7 〜 8 ，2 1 ， 

2 5 ， ; י 36 35 民 廿 八 2 5 〜 2 6  ; 廿 九 1 ， 

1 2 ， 35 ) 。

本 字 所 包 含 的 工 作 類 型 ，包 括 田 地 琪  

的 農 業 工 作 （出 一  14 ) 、建 造 含 蘼 （出 卅  

五 24 ) 、修 建 聖 殿 （代 下 卅 四 13 ) 、織  

細 麻 布 （代 上 四 21 ) 。甚 至 神 審 判 的 工 作  

也 使 用 本 字 （赛 廿 八 21 ) 。

若 所 指 明 的 服 事 是 獻 與 上 帝 י 就 必 須  

包 括 順 服 。逭 種 服 事 常 出 現 在 舊 約 的 儀 式  

和 崇 拜 中 י 如 百 姓 的 獻 祭 （褂 廿 二 27 ) 、 

利 未 人 和 祭 司 的 事 奉 （民 四 19 ; 代 下  

八  14 ) °
最 後 י 還 可 指 被 擄 者 或 百 姓 的 重 擔 ， 

最 常 指 以 色 列 在 埃 及 爲 奴 （出 一  14 ; 尼 五  

18 ; 代 下 十 4  ; 赛 十 四 3 ) ，有 時 也 可 以  

指 軍 務 （結 廿 九 18 ) 。

請 注 意 本 字 從 未 出 現 在 智 慧 密 討 論 工  

作 倫 理 的 敎 導 中 。或 許 因 著 本 字 一 面 與 服  

事 、爲 奴 י 另 一 面 與 崇 拜 有 很 強 烈 的 關  

連 ，所 以 純 粹 俗 世 之 工 作 觀 念 已 轉 移 到 別  

的 字 上 ’ 如  或 ；75 W  或  zwa
י 雖 然 本 字 可 能 源 於 農 業 的 觀 念 （可 參 考  

英 文 中 文 化 j  c u l tu r e 和 Γ 耕 種 j 
c u ltiv a te二 字 之 間 的 發 展 關 係 ） 。

參 考 鲁 目 ：Allis， Oswald T .，77^
Isaiah, P resbyterian and  R eform ed, 1950, 
pp. 8 1 -1 0 1 .  Beecher, W illis J., The  
P rophets a n d  the P rom ise, Baker, 1963, pp. 
2 4 1 -8 8 .  M acR ae ， A llan A·, “ The Serv· 
an t o f  the L ord  in Isa iah ,” BS 121: 125 — 
32; 218 — 27· M endelsohn, I.， “ O n Sla- 
very in A lalakh ，” Israe l E xp lora tion  
Journa l 5: 65 — 72. ， “ Slavery in the
Ancient N ear E ast,״ BA 9: 7 4 8 8  .־־־ 
R ichardson，T W B，pp. 287—88· R o th，W. 
M . W·， “The Servant o f  the L ord: Lan- 
guage and  In te rp re ta tio n ，” EQ: 131—43· 
M urray , John , Principles o f  C onduct， 

E erdm ans，1957，pp. 82— 106· R ichardson， 

A., The B iblical D octrine o f  W ork^ Lon- 
don , 1952 ( 中 譯 本 ：亞 蘭 · 黎 加 生 著 ， 

< 做 個 敬 業 的 基 督 徒 > ，台 南 ：人 光 出 版  

社 T ( י 1984  D N T ，I I，pp· 636—52; V, pp· 
654—77 ( 附 有 極 廣 泛 之 參 考 書 目 ）. Zevit， 
Ziony, *4The use o f  *ebed9 as a  D iplom atic 
T erm  in Jerem iah” JB L  88: 7 4 7 7 .־־ 

W . C . K .

ת ?דו ע  見  1553e

1554  npv 广 站 ~ 厚 、肥 胖 、粗 大 （如

王 上 十 二 10 ; 代 下 十 10 )

衍 生 詞

1554 a  〈‘站 ?>» 厚 度 （如 王 上 七

26 = 代 下 四 5 )
1554b ( m a ‘&beh ) 厚 、紮 實

( 王 上 七 46 ; 代 下 四 17 )

ה ד בו »; 「 abddaj 見  1553c 
ט בו ;ן 厂363〇 見  1555a 
^ביי I, II 見 ז  1556f， g
4) aז^בות  b u t) %  1558a

1555 ( ‘ά δ α .0 接 受 或 给 與 債 款 的 抵  

押 品 （如 申 廿 四 10 ; 十 五 16 ) 自 

名 詞 衍 生 出 來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555a ט בו ^ 抵 押 品 、爲

债 務 抵 押 的 典 當 品 （申 廿 四  

11 M 3  )

衍 生 詞

1555b ט טי כ ע  ( ‘α 6 ίί〇 抵 押 品 的  

重 量 、重 大 “ \ 责 務 （哈 二  

6 )

通 常 那 做 抵 押 品 的 外 衣 或 其 他 的 東 西  

的 價 値 是 不 足 以 做 擔 保 品 的 。價 權 人 沒 有  

權 利 扣 押 抵 押 品 。很 顯 然 的 它 只 是 交 易 的  

象 徵 ，可 以 呈 交 法 庭 作 爲 證 物 （參 Speiser， 
E· A·， “ O f Shoes and  Shekels,” in Ori- 
en ta l a n d  B ib lica l S tu d ies， U niversity o f  
Pennsylvania, 1967, p· 154 ) 。當 交 易 被 證  

明 之 後 ，抵 押 品 必 須 立 刻 歸 回 主 人 。 

見 有 關 貸 款 之 討 論 。

R . L . H .

ט ^י ב ע  見  1555b
， if (ΤίΜ) 見  1554a

1556  越 過 、沿 、通 過 、疏  

遠 、帶 來 、攜 帶 、除 去 、拿 、拿  

走 、違 犯

7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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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生 詞

對 面 或 遥 遠 !1556 קברa
的 彼 方

希 伯 來 ；1556 !כריץ־b
r& b & ra) 涉 通 1556 ^?רהc

f ‘ebr&J 溢 出 、傲 1556 קכרדזו־d
· ·i 、激 怒

二 24 ; 民 卅 二 5 等 ） 。

申 十 八 1 0和 其 他 的 經 文 使 用 本 字 指 強  

迫 嬰 孩 經 過 獻 祭 的 火 ，以 至 於 死 。

3 . 道 行 動 的 槪 念 也 可 使 用 在 隱 喩 上 。 

所 羅 門 的 財 笛 遠 超 過 其 他 所 有 的 人 。猶 大  

和 以 色 列 的 惡 行 毫 無 止 境 ，超 過 所 有 其 他  

的 人 （耶 五 28 ) 。

1 5 5 6 e* h?V־  自 大 、使

自 己 激 怒 僅 見 於 H ithpael 
1556 f I 出 產 （密

五 1 1 〜 1 2  )
1556g +כ̂ור … π 爲 了 〉 ז
1556h מן{כר 涉 過 、

經 過

מעברה 15561  ( m a ‘b 5 r & ) 涉 過 、

經 過

本 動 詞 的 主 要 觀 念 是 移 励 ：原 則 上 是  

指 一 樣 東 西 的 移 動 ，與 另 一 靜 止 不 励 的 東  

西 相 對 。有 人 說 ‘S k r 最 簡 單 的 翻 譯 是 經  

過 י 但 這 並 不 確 贲 包 含 ‘0 6 a r的 全 部 意 義 。 

本 字 共 用 了 大 約 5 5 0 次 。

要 把 全 部 的 意 義 都 討 論 到 是 不 可 能  

的 ，所 以 在 這 衷 只 討 論 四 種 一 般 性 的 用  

法 。

1 .移 動 的 觀 念 可 用 於 簡 單 的 含 義 ： 

公6狀 是 指 去 遙 遠 的 彼 方 或 往 前 去 ：因 此 亞  

伯 拉 罕 對 那 天 上 來 的 客 人 說 ：當 他 們 吃 完  

了 ，就 可 以 往 前 去 （R S V 作 pass on י 創  

十 八 5 ) °

也 可 以 再 提 起 其 他 隱 喩 用 法 。當 人 死  

了 ，他 的 人 生 就 過 去 了 （伯 卅 15 ; 箴 廿 二

3 ) 。當 夫 麥 之 間 有 了 間 隔 時 י 他 們 就 生 疏  

了 （耶 六 8 ) 。當 時 流 通 的 錢 是 以 舍 客 勒  

爲 眾 位 （創 廿 三 1 6 ) 。人 做 生 意 ，交 換  

货 物 （結 廿 七 9 ) 。公 牛 孳 生 （ 的  

p i e l形 ） ，意 思 是 Γ 多 產 的 j  ( 伯 廿 一  

1 0 ) 〇

4 . 最 後 ，本 字 也 有 特 殊 之 屬 靈 的 意  

義 י 指 人 越 過 約 或 律 法 ，如 因 犯 姦 淫 、拜  

偶 像 （申 十 七 2 ) 或 犯 其 他 罪 而 越 過 約 或  

律 法 的 要 求 。但 在 更 積 極 的 層 面 上 ，摩 西  

也 說 到 以 色 列 人 正 在 進 入 神 與 他 們 所 立 的  

約 （申 廿 九 1 2〔 Η 1 1 〕 ） 。巴 蘭 也 給 予  

另 一 個 屬 靈 的 意 義 ，他 說 ：『我 不 得  

越 過 耶 和 華 我 神 的 命 』 （民 廿 二 18 ) 。

對 著 、越 過 、 靠 近 、跨 越 、通  

過 、方 位 、那 邊 、這 邊 、直 的 （ BDB 
力口上 region ， across ; RSV 爲  space in fro- 
n t ; K JV  與  ASV 10 作  over against ··
〔出 廿 五 3 7 〕 ） 。

衍 生 自 “δ״ ; '־ י 用 作 名 詞 、前 置

當 著 重 點 在 於 行 動 ，而 沒 有 特 定 對 象  

時 ， 的 意 思 就 是 去 、前 往 （ 出 卅  

八 26 ; 申 二 14 ; 伯 十 三 13 ) 。

2. ‘56狀 也 可 以 用 來 表 示 兩 個 特 定 地 點  

之 間 的 某 種 行 動 。其 中 有 數 次 提 到 以 色 列  

人 過 約 但 河 進 入 應 許 之 地 （申 廿 七 3 ) 。

詞 或 副 詞 ，指 明 人 或 物 與 他 們 所 在 的 地  

方 、距 離 、或 方 向 的 關 係 。在 某 些 情 況 之  

下 有 י 前 置 詞 V 或 mz>2作 字 首 綴  

詞 。

應 用 爲 名 詞 י 它 是 用 來 指 明 一 個 特 定  

的 地 方 （赛 四 七 15 ; R S V 譯 作 direction
摩 西 時 常 使 用 這 句 話 指 明 以 色 列 人 要 如 何  

越 過 攔 阻 或 障 礙 ，成 全 有 關 應 許 之 地 的  

約 。扭 一  2 也 有 同 樣 的 強 調 。創 卅 一  21 
也 記 載 當 雅 各 在 逃 離 拉 班 時 渡 過 幼 發 拉 底  

河 °
也 可 用 來 指 經 過 或 横 過 某 塊 地 。 

摩 西 請 求 亞 摩 利 王 西 宏 讓 以 色 列 人 經 過 他  

的 地 （民 廿 一  22 ) 。先 知 彌 迦 也 提 到 以 色  

列 餘 民 必 經 過 外 邦 國 家 ，正 如 獅 子 經 過 森

) 。撒 上 廿 六 1 3 的 『那 邊 』指 遠 遠 的 山 頂  

上 °
用 作 前 脰 詞 י 它 是 用 來 指 明 兩 件 事 物  

的 相 互 關 係 ，如 主 的 誡 命 不 是 難 守 的 ’也  

不 是 離 你 遠 的 ；也 不 是 在 天 下 ，或 在 海 外  

( 。這 麼 用 的 時 候 ，本 字 強 調 神 的  

話 隨 時 與 祂 立 約 的 百 姓 同 在 ，是 他 們 可 以  

隨 時 支 取 的 。王 上 七 2 0 形 容 聖 殿 各 部 分 位  

膛 的 相 互 關 係 י 如 兩 柱 頂 是 挨 著 （ i f te r )

林 一 樣 （彌 五 8 ) 。

本 励 詞 的 H ip h i l形 經 常 是 用 來 強 調 某  

人 引 起 或 刺 激 另 一 人 的 移 励 （創 八 1 ; 卅

網 子 。

也 用 爲 副 詞 。以 西 結 形 容 活 物 飛  

翔 的 樣 式 時 ，說 他 們 是 各 直 往 前 行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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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他 們 的 臉 所 面 對 的 方  

向 ） 。尼 希 米 到 了 河 西 （ 的 省 長 那  

衷 （二 Π ) י 從 他 所 在 的 搭 珊 ，經 過 河 西  

( 那 邊 ）的 地 方 י 到 了 耶 路 撒 冷 。根 據 J. 
Bright P/i ®  ( H isto ry  o f  Israel, W est-
m inster，1959，頁 י ( 354 道 地 區 被 稱 爲  

r T rans-E uphrates satrapy  J ( 幼 發 拉 底 河  

外 的 省 份 A י ber-nahara  ) 。此 處 的  

用 法 ，可 作 爲 说 ^ 對 申 命 記 和 約 窗 亞 記  

中 的 某 些 經 文 的 解 釋 提 供 解 決 之 道 的 依  

據 。本 字 的 解 釋 成 爲 某 些 人 認 定 申 命 記 的  

作 者 的 依 據 （ 參 考 H irsch in ISB E， 

459· ) 。

約 逬 亞 記 的 作 者 （廿 二 7 ) 在 約 但 河  

西 寫 作 該 密 的 時 候 說 ，流 便 、迦 得 和 瑪 拿  

西 半 支 派 的 人 ( 遠 方  ̂
即 在 約 但 河 的 另 一 邊 ）得 到 他 們 的 產 業 。 

但 別 ^ 也 被 用 來 指 在 河 西 的 地 方 （申 三  

一^ ； י 25 20  30 ; 窗 九 1 ) 。約 咨 亞 分 給  

瑪 拿 西 的 另 半 支 派 （非 約 但 河 外 ）的 地 是  

在 他 弟 兄 （指 九 支 派 ） 當 中

י 是 指 約 但 河 西 邊 （3 廿

二  7 ) °
總 而 言 之 ，我 們 可 以 說 ：（1) 可 以  

多 方 地 被 用 來 指 在 某 一 河 流 任 何 一 邊 的 地  

區 。⑵ 我 們 必 須 了 解 作 者 的 立 足 點 是 地 理  

性 的 或 是 理 解 性 的 （意 指 寫 作 當 時 ，並 不  

在 他 所 指 的 當 地 ） ；或 者 只 是 一 個 地 理 名  

稱 ， 如 拉 四 1 0 中 ， 亞 蘭 文 的

便 專 指 幼 發 拉 底 河 西 邊 的 波 斯 畨

份 。

在 申 命 記 ，某 些 地 方 必 須 採 取 理 解 上  

的 立 場 י 而 某 些 地 方 則 否 。在 申 一  1 有  

brfeber hayyarden  一 片 語 。道 是 個 副 詞 用 法  

的 片 語 י 指 當 摩 西 把 申 命 記 的 話 吿 訴 以 色  

列 人 的 時 候 ，他 們 所 站 的 地 方 ，而 與 另 一  

片 語 『在 曠 野 』相 連 ，讓 我 們 淸 楚 知 道 所  

指 的 是 在 約 但 河 東 邊 的 地 方 。這 樣 ，道 片  

語 可 以 分 別 用 指 約 但 河 以 西 或 以 東 的 地 方  

( 參 申 三 8 東 ；申 三 2 0 西 ） 。爲 了 要 解  

決 如 何 在 每 個 情 況 下 給 初 狀 適 當 的 譯 詞 ， 

我 們 必 須 要 記 住 以 下 的 幾 個 可 能 性 ：⑴ 本  

字 可 以 當 名 詞 使 用 （稱 呼 某 地 方 ） י 或 爲  

副 詞 （指 明 一 個 地 方 的 地 理 位 脰 ） ，或 爲  

前 蹬 詞 （指 某 一 種 相 對 的 關 係 ） ；⑵ 要 確  

定 作 者 的 立 場 是 地 理 性 的 ，或 是 僅 爲 理 解  

上 的 ；⑶ 必 須 細 査 整 個 上 下 文 ，因 爲 明 確  

的 線 索 必 須 由 此 而 得 。

煅 後 ，％ e r 的 用 法 ，並 沒 有 妨 礙 摩 西  

爲 申 命 記 作 者 的 猗 法 。 〔另 一 個 可 能 性 是  

將 ％ e r 譯 爲 岸־״ 、端 、地 域 j  ( 參 赛 九 1 
C Η 8 ; 23 נ , along the Jo rdan , N IV  ) ， 

逭 需 要 更 多 的 詳 細 說 明 。採 取 逭 種 用 法 的  

經 文 ，通 常 都 用 以 形 容 約 但 河 之 東 或  

西 —— 在 赛 九 1 是 指 加 利 利 地 。有 趣 的  

是 י 民 卅 二 1 9 兩 次 用 到 這 個 字 ，一 次 是 指  

遠־״ 方 ■1或 那־״ 邊 』 （即 約 但 河 西 ） ，另 

一 次 是 指 約 但 河 東 邊 。逬 九 章 也 在 鄰 近 經  

文 中 同 時 用 到 這 兩 種 意 義 ，第 1 節 指 向 西  

的 版 圆 ，而 第 1 0 節 是 指 脈 王 和 西 宏 王 的 版  

圆 。除 了 申 一  1 之 外 ，申 命 記 所 有 的 經 節  

都 有 這 附 加 的 說 明 。參 申 四 4 1 ，4 6 ，4 7 ， 

4 9 ，對 照 申 ^ -一  3 0 。 R. L. H .〕

希 伯 來 （A S V 與 R S V 都 一 樣 ）

用 作 形 容 詞 （創 卅 九 14 ) 和 名 詞 （出 

一 1 9 ) ，说 ^ 在 舊 約 是 用 來 指 一 特 定 的 民  

族 。在 茴 約 ，本 字 最 常 被 非 以 色 列 人 所 使  

用 י 所 以 可 能 具 有 非 本 地 人 、非 ״ 自־ 由 土  

地 上 的 自 由 人 』之 意 （出 二 1 1 等 ） 。 

8 0 8 建 議 本 字 出 自 5 心/״，而 它 意 思 是  

『來 自 那 邊 的 』 、 ־1 從 另 外 一 邊 ■ ! 、 ־1 來  

自 幼 發 拉 底 河 的 另 一 邊 』 、 「來 自 約 但 河  

的 另 一 邊 』 י 似 乎 支 持 以 以 色 列 人 爲 「非  

本 地 人 J 的 觀 念 。但 是 這 語 源 學 上 的 解 釋  

不 被 K B 所 接 受 。

常 被 用 在 主 前 二 千 年 的 文 件  

中 。很 多 人 試 著 把 H r i 和 Aafcz'rw看 作 一 體  

( 請 ©  B D B， ‘i6 ri ; 以 及  H aidar, in IB D ，

。但 K lin e推 論 說 這 不 太 可 能 ；見 參  

考 密 目 ） 。E. A. Speiser 引 用  M . Green· 
b e r g 的 一 篇 琪 門 論 文 （S p e ise r指 導 的 論  

文 ） י 表 示 他 也 同 意 K lin e 的 看 法 。他  

說 ： ״ 證־ 據 仍 是 含 糊 的 。 J ( AB,
頁  103 )

聖 經 的 記 載 很 明 確 的 指 出 说 ^ 來 自  

E b e r ( 希 伯 ） י 閃 的 兒 子 之 中 的 一 個 的 名  

字 （创 十 21 ; 1 1 4 ( ־16， 。亞 伯 拉 罕  

是 閃 、希 伯 的 後 裔 （創 ^ -一  26 ) 。 Ebrum  
這 個 名 字 現 在 也 成 爲 E b la 之 王 。在 創 十 四  

1 3 ， ‘i 6 r i是 第 一 次 用 來 形 容 亞 伯 拉 罕 。但  

不 能 確 知 希 伯 的 後 裔 是 否 都 被 稱 爲  

7 6 r im 。舊 約 確 寅 透 過 希 伯 使 亞 伯 拉 罕 與 閃  

相 關 連 ，因 此 亞 伯 拉 罕 就 是 挪 亞 對 閃 的 預  

言 的 應 驗 。 Γ 希 伯 來 J ( ‘iftri ) 就 成 了 那  

立 約 之 百 姓 的 名 稱 ，是 和 埃 及 人 、非 利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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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有 所 分 別 的 （創 卅 九 〜 出 十 ；撒 上 四 〜  

廿 九 ） 。但 是 事 實 仍 然 沒 有 改 變 י 當 非 以  

色 列 人 用 逭 名 稱 時 ，他 們 未 必 是 要 承 認 以  

色 列 人 是 神 所 揀 選 來 成 全 應 許 的 民 族 ；反  

而 有 某 種 藐 視 的 含 葸 ，就 是 移 民 者 、陌 生  

人 、外 來 者 的 意 思 。 〔以 色 列 人 本 身 很  

少 在 他 們 當 中 使 用 道 名 稱 。但 對 外 來 的  

人 ，他 們 卻 用 此 字 指 他 們 自 己 。所 以  י
這 名 稱 的 涵 蓋 層 面 似 乎 是 較 大 的 。 R. L. 
H ·〕

參 考 害 目 ：M , G reenberg，77ze 
Am erican O riental Society (1955)« Kline, 
M . G ., “The H abiru-K in  o r Foe o f  Is- 
rael ?  ” W estm 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 l 
20: 46—70· K raeling, E. G ·， “T he O rigin 
o f  the N am e < H eb rew s》 A י JSL 58: 237 — 
53· Lewy，J . ， “ O rigin and Signification o f 
the Biblical T erm  H ebrew /， H ebrew  

Union College A nnual, 27: 1 1 3 ， .־־־  “ A
New Parallel betw een H ab iru  and He- 
brews，” H U C A  15: 47—58· N o th， M ·， 

The H is to ry  o f  Israel、 London: Black,
1960，3 3 - 3 6 ， 110— 121· T D N T ， III， pp. 
365 — 69.

Μ Α 憤 怒 、 激 怒 、 怒 氣 （ ASV 
與 R S V 譯 作 傲 慢 自 大 、騎 矜 、狂 怒 ） 

本 名 詞 的 勋 詞 字 根 是 「經 過 、越  

過 、漫 出  j 。 （ M ichaelis 和  D river 認 爲  

這 個 字 與 阿 拉 伯 文 『懷 怨 含 恨 』有  

關 係 ） 。本 名 詞 所 表 達 的 觀 念 是 超 過 分 想 ： 

與 / 或 過 剩 之 意 義 ，使 用 在 舊 約 中 י 常 與  

人 的 髙 傲 和 忿 怒 有 關 。驕 傲 加 上 忿 怒 等 於  

傲 慢 與 橫 爾 。

用 在 有 關 神 的 時 候 ，和 、 

等 字 是 同 義 的 。然 而 ，也 加 上 ^ 猛 烈  

^ 忿 怒 之 意 （詩 七 八 49 ) * 是 以 不 可 抵 抗  

的 方 式 完 全 表 達 出 來 （赛 十 三 9 ) 。神 的  

忿 怒 如 火 燃 燒 、傾 倒 י 熔 化 在 祂 面 前 的 一  

切 東 西 （結 廿 二 2 1 ， 31 ) 。因 此 ，在 耶 和  

華 i f t r S 的 日 子 י 無 一 物 能 承 受 得 住 。當 提  

到 審 判 的 日 子 ，所 指 的 是 神 的 忿 怒 滿 溢 、 

焚 燒 、消 滅 一 切 不 討 祂 喜 悅 或 抵 擋 祂 的 。 

當 提 到 人 的 ‘e f ira，是 被 形 容 爲 殘 酷 、奄 無  

憐 憫 的 （摩 一  11 ) ，其 基 本 動 機 乃 是 因 他  

的 自 尊 心 受 損 害 。

干 涉 、觸 怒 、發 怒 、愤 怒 著

B D B 單 獨 將 列 爲 一 個 出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與 地 以 有 關 ，只 用 於 H ithpa- 
e l ，指 自 髙 、惹 励 自 己 。

本 勋 詞 用 作 表 明 某 些 特 殊 的 強 調 ，就  

如 愚 妄 人 ，因 著 他 的 態 度 和 行 爲 ，被 形 容  

爲 「 狂 傲 自 恃 』 （ 箴 十 四 1 6 ;  ASV 
作  beareth  him self insolently and  is 
confident ·· RSV 作  throw s o ff restrain t, is 
careless ) 。愚 妄 人 也 很 容 易 涉 入 或 被 激 動  

成 爲 爭 吵 的 第 三 者 。通 逹 人 步 步 謹 愼 、戒  

愼 恐 懼 、遠 離 惡 事 。在 逭 段 י 励 詞

顯 出 人 的 驕 傲 激 勋 他 很 衝 動 的 表 現 過 度  

自 信 、® 妄 、份 外 的 惱 怒 和 邪 惡 。箴 廿 2 
敎 導 說 ，惹 励 王 的 י 是 自 害 己 命 （A S V 作  

sin against, RSV 作  forfeits his life ) 。在  

道 段 可 猶 出 被 惹 動 、極 強 大 的 狂 傲 和 忿 怒  

可 帶 來 無 法 控 制 的 損 害 。

本 動 詞 也 用 作 形 容 神 對 摩 西 和 以 色 列  

人 不 順 服 的 反 應 。申 三 2 6 記 載 神 對 摩 西 表  

現 祂 極 強 烈 的 不 耐 和 忿 怒 。當 詩 人 在 細 述  

以 色 列 的 歷 史 時 （詩 七 八 21 ) ，提 醒 神 的  

百 姓 說 ，以 色 列 人 在 曠 野 所 犯 的 諸 罪 ，實  

在 是 在 試 探 神 的 耐 心 。事 赏 上 ，耶 和 華 發  

烈 怒 ，如 洪 水 湧 出 。本 字 當 然 使 我 們 更 明  

暸 神 對 祂 所 拯 救 的 選 民 三 番 四 次 的 犯 罪 ， 

顯 出 祂 的 完 全 和 確 贸 的 厭 惡 。

I 舊 的 五 榖  

( AS V 和  RSV 爲  p roduct ) U T  19: 

no. 1807認 爲 可 能 是 『收 獲 J 。

扭 五 11〜 1 2 記 戦 以 色 列 人 喫 了 迦 南 地  

的 ‘άδ&Γ י 那 時 嗎 哪 就 止 住 了 。因 此 ，以 色  

列 人 眞 正 領 悟 到 他 們 已 到 達 了 應 許 之 地 ’ 
那 地 『出 產 食 物 』供 養 他 們 。

‘άδάΓ I I 因 爲 、爲 、爲 某 人 的 緣 故

是 個 前 踁 詞 和 連 接 詞 ’總 是 與 字  

首 綴 詞 W 連 用 י 表 達 有 原 因 的 、有 目 的  

的 、有 結 果 的 關 係 。這 極 符 合 字 根 的  

意 義 ， Γ 從 一 方 到 另 一 方 的 移 動 J ’就 如  

從 目 的 （或 原 因 ）到 完 成 （或 結 果 ） 。

參 考 窨 目 ：G em ser，Β·， uBe ״eber H ajj־־ 
ardSn: In  Jo rd a n ，s B orderland ，” V T 2:

־55. 349־
G . V . G .

， ？ y ( H r i ) 見  15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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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祕 财 幻 枯 萎 碰 見 於 珥 一ש ב ^ 1557
7!

1558 *n?V 广 06〇 織 、纏 繞 碰 見 於 

( Piel ( 強 調 主 動 ；彌 七 3

衍 生 詞

互 相 交 織 的 ׳ί ת 1558a ^כו
簇 葉 、葉 茂 盛 的 （例 結 廿

( 28 ;尼 八 15 
广祕以） （捲 著 或 擰 成 ת ב  1558b ע

的 ）繩 子 、 互 相 交 織 的 葉 子  

( (例 出 廿 八 14 ; 赛 五 18

ά(/αί〇 放 肆 的 愛 情 、情 慾‘) ב  1559 ^ג
( 9 ， 12 ;耶 四 例) י 30 結 廿 三 7

衍 生 詞

1559a 愛 情 （ 感 官 

的 ） 俺 見 於 結 卅 三 32 
广 知 0祕 ） 好 色 僅 見 ה כ 1559b ^ג

於 結 廿 三 11 
的 ） 笛 、蘆管％‘〉 ב  1559c עוג

( (例 創 四 21 ; 伯 卅 31

厂 如 幻 見 1575a ה # 
厂耐 3〇 見  1560c ז^גול 
r ‘0 g r a r )見  1563a י י ג ^

Γ V O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560 עגל!
公 ）牛 犢) א ג 1560a ע

e fffa j 母 牛 櫝‘) הו ^  1560b קג
ago l)̂ ) ל 1a) ^גו g o l) 1560 י^גלc

圓 的

1560d ( ‘̂ ά ί ά ) 二 輪 馬 車 

0於 0  戒 指‘〉 ל  1560e ^גי
m a  ‘{ / ά ΐ ) 设 像 、 路) ל 1560 מעג f

徑

牛 犢

牛 牺 是 常 被 獻 上 爲 祭 物 的 牲 畜 。一 歲 

，(的 公 牛 牺 可 作 燔 祭 （利 九 3 ; 彌 六 6 
亞 倫 也 獻 上 一 狻 沒 有 限 定 年 齡 的 公 牛 犓 爲

。( 臜 罪 祭 （利 九 2 ， 8 
肥 牛 牺 可 用 作 食 物 （撒 上 廿 八 24 ; 參 

但 通 常 爲 茁 人 的 好י ( 路 十 五 2 3 ，2 7 ， 30
。(菜 （摩 六 4 

詩 廿 九 6 和 瑪 四 2 〔 Η 3 : 2 0 〕|己載

牛 犓 的 跳 蹓 。在 立 約 的 儀 式 中 也 使 用 牛  

愤 ，立 約 者 要 從 分 成 兩 半 的 牛 牺 之 間 經 過  

( 耶 卅 四 18 ; 參 創 十 五 9 〜 10 ) 。

牛 犓 也 用 作 預 表 י 象 徴 外 邦 的 人 民  

( 詩 六 八 3 0 〔 Η 3 1 〕 ）和 埃 及 的 屈 勇 （耶  

四 六 21 ) 。在 耶 卅 一 י 18  那 不 惯 負 軛 的  

牛 犓 代 表 任 性 的 以 法 速 。在 赛 廿 七 1 0 中 ， 

喫 草 的 牛 榴 反 映 猶 大 淒 涼 的 境 況 。牛 犢 與  

其 他 励 物 同 臥 ，則 預 示 將 來 的 和 平 （赛 十  

一  6 ) °

以 金 飾 製 造 了 牛 牺 的 金 像 ，是 本 字 扱  

精 彩 的 用 法 。亞 倫 聽 從 百 姓 在 曠 野 的 請  

求 ，爲 他 們 鐵 了 一 狻 牛 犓 （出 卅 二 4 ， 8 , 
י 24 י 35 20 ’ 19  ) ，說 這 是 領 他 們 出 埃 及  

地 的 諸 神 。但 這 牛 糟 在 接 著 的 筵 席 中 卻 被  

稱 爲 耶 和 華 （出 卅 二 5 ) ，因 此 可 能 是 象  

徴 耶 和 華 神 的 同 在 ，或 更 可 能 的 是 ，因 

神־״ ■I在 第 1 和 第 4 節 都 是 複 數 ，所 以 他  

們 足 以 異 敎 多 神 的 方 式 使 用 耶 和 華 的 名  

字 。

耶 羅 波 安 在 伯 特 利 和 但 所 設 立 的 金 牛  

犢 ，似 乎 也 是 當 成 耶 和 華 坐 著 爲 王 的 地 方  

( 王 上 十 二 י 32 ) י 28 正 如 祂 在 法 櫃 的 施  

恩 座 以 上 י 二 噬 潞 「伯 中 間 坐 著 爲 王 一 樣  

( 出 廿 五 22 ; 民 七 89 ) 。然 而 ，牛 積 旣  

是 多 產 的 象 徵 ，尊 敬 的 觀 念 就 消 失 了 。因  

著 迦 南 地 的 影 響 ，在 民 間 的 宗 敎 中 ，牛 牺  

已 被 認 爲 就 是 耶 和 華 （王 下 十 七 16 ; 何 八

5 ) ，使 百 姓 違 背 了 他 們 的 信 仰 。

‘印 / a 母 牛 犢 、 小 母 牛 （A S V 與 RSV
類 似 ）

民 十 九 资 中 ，紅 母 牛 犢 之 儀 式 是 用 本  

字 的 同 義 字 / ^ r 0 。

母 牛 牺 有 農 業 上 的 用 途 ，例 如 耕 田 和  

在 禾 場 上 踹 榖 （何 十 י ( 11 也 可 用 來 擠  

奶 。在 费 七 21 ( ‘叹 / 加 小 母 牛 ）是  

描 述 經 過 亞 述 危 機 之 後 還 存 活 著 的 遊 牧 者  

只 剩 下 一 边 牛 牺 和 兩 佐 羊 。這 通 常 是 一 個  

贫 窮 的 農 民 所 有 的 財 產 （參 撒 下 十 二 1〜 

3 י ( 但 逍 斑 卻 是 應 許 將 有 充 裕 的 奶 ，本 段  

下 文 所 提 的 Γ 奶 油 』可 能 是 象 徵 物 質 上 的  

當 裕 。

耶 和 華 和 亞 伯 拉 罕 立 約 的 時 候 ，取 了  

一 玫 三 年 的 母 牛 （創 十 五 9 ) 。一 钹 三 年  

的 母 牛 仍 是 有 生 氣 、有 力 氣 的 （K J V 在 赛  

十 五 5 和 耶 四 八 3 4 所 記 載 的 『三 年 的 母  

牛 j ，很 正 確 的 被 A S V 、R S V 和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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ם 1561 ^ג  ( €agam )

所 認 爲 指 一 個 地 方 ， 即 Eglath- 
sh e lish iy ah，伊 甚 拉 一 施 利 施 亞 ） 。

若 遇 見 被 殺 的 人 倒 在 田 野 י 不 知 道 是  

誰 殺 的 י 就 要 取 一 隻 未 曾 耕 地 ，未 曾 負 軛  

的 母 牛 很 ，獻 上 爲 贖 罪 祭 。卷 那 城 離 被 殺  

的 人 最 近 י 那 城 的 長 老 就 要 把 母 牛 犢 牽 到  

流 水 未 曾 耕 種 的 山 谷 中 去 ，在 谷 中 打 折 母  

牛 犢 的 頸 項 י 在 其 上 洗 手 י 表 示 他 們 和 那  

城 是 無 罪 的 （申 廿 一  3 4 ， ( י 6 。道 儀 式  

顯 示 犯 罪 不 單 是 私 事 י 也 連 累 了 整 個 社  

區 。不 但 如 此 י 母 牛 犢 的 被 殺 實 際 上 是 代  

替 那 謀 害 人 的 受 罰 。在 大 衛 被 資 的 時 候 ， 

撒 母 耳 也 是 獻 上 一 隻 母 牛 犍 （撒 上 十  

六 2 ) °
以 法 蓮 也 好 比 一 狻 母 牛 彳 寶 ，喜 愛 踹 穀  

( 何 十 11 ) 。這 表 示 他 選 擇 了 可 喜 悅 、有  

生 產 力 、有 益 的 勞 動 （K D ，在 所 引 之  

處 ） 。在 踹 穀 的 時 候 י 牛 可 隨 意 吃 （申 廿  

五 4 ) 。但 現 在 ，軛 將 要 被 加 在 以 法 蓮 的  

頸 項 上 ，使 牠 耕 田 ，也 就 是 將 要 勞 苦 工  

作 。

參 考 窨 目 ：Osw alt, John  N .， “ The G olden 
Calves and the Egyptian C oncep t o f  Dei- 
ty ，’’ EQ 45: 13 — 20·

C· S_

1561 广 却 ― 憂 愁 僅 見 於 伯 卅 25

1562 (  4d f f a n j 自 我 關 間 僅 見 於 得  

一* 13 י 以  N iphal 出 現

ר 1563 עג  广分^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563a ז^גור ( ‘d g i ir j  鳥 的 名 字 ，

可 能 是 畫 眉

עד  (Wrf) I，II, III 見  1565a，b ， c
見 קר  1576b

1564 עדד   厂 以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564a r^ y  經 期 （赛 六 四

6 )

1565 I 前 進 、經 過 、脱 下  

( H ip h il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565a 1ד ע  (  ‘a d j  1 永 久 、Μ  續的 

將 來

1565b עד  r  Π 戰 利 品 、掠

奪 品 僅 見 於 創 四 九 27 ; 赛 卅

三 23 ; 番 三 8 
ddl) a י ^די *(· d )  I I I€) ד  1565c ע

一 直 到 、 甚 至 、 直 到、

當 … … 的 時 候

‘arf I 永 久 

A S V 、R S V 除 赛 四 五 1 7 外 ，都 有 類 

似 的 譯 文 。這 節 經 文 在 A S V 是 w orld 
w ithout end ( 世 世 無 盡 ） ， RSV 是  to  all
eternity  ( 直 到 永 遠 ） 〇 

請 注 意 ，希 伯 來 文 沒 有 一 總 括 的 字 來 

指 時 間 ，也 沒 有 琪 門 的 字 指 過 去 、現 在、 

將 來 和 永 恆 。本 字 應 該 與 ‘δ /S w 道 字 參 

也 特 別 注 意 他 們 有 1 9 次 是 用 在 一 起י較

的°
‘a r f如 同 ，只 與 前 歷 詞 共 用 在 結 

構 句 中 作 爲 副 詞 直 接 受 格 或 所 有 格 。烏 加 

和״ ^ /列 文 6 “ 7州 可 相 等 於 希 伯 來 文 的

。( 1813 .4a d (  U T  19: n o 
本 字 只 有 兩 次 用 作 與 過 去 有 關 。從 亙 

古 以 來 ，已 知 道 惡 人 的 亨 通 是 暫 時 的 （伯 

廿 4  ) 。在 哈 三 6 提 到 山 的 太 古。

另 外 ，它 也 常 指 無 法 測 度 的 將 來 ；它 

在 下 述 的 複 合 字 中 有 許 多 種 意 思 ：公说- 
Vzrf『永 遠 』 ， （赛 廿 六 4  ; 六 五 18 ; 詩 八 

三  1 7 〔 Η  1 8 〕 ；九 二  7 〔 Η  8 〕 ； 一 三 二 

仏 永 遠 j  ( 赛 六 四 9 〔 Η12 י 14 ) י 
8〕； 摩 一 1 1 ; 彌 七 1 8 : 詩 九 18 

Η  1 9〕 ；十 九  9 〔 Η  1 0 〕 ；廿 一  6 〔 Η〕 

8 7〕；廿 二  2 6 〔 Η  2 7 〕 ：卅 七  29 ; 六 一

3〕；------------3 י 0 Η  9 〕 ；八 九  2 9 〔 Η〕

二 3 ， 9 : 一 四 八 6 ; 伯 十 九-------8 ， 10 ;
24 ;箴 十 二 19 ; 廿 九 14 ; 代 上 廿 

A  9 ) ； ΓοΙάτη wa ‘a d  和 ·d!dm wa *ad 
r 永 永 遠 遠 ·1 ( 出 十 五 18 ; 彌 四 5 ; 詩 九 

5〔 Η  6 〕 ；十  16 : 廿 一  4 〔 Η  5 〕 ··四 五 

1 7〔 Η  1 8 〕 ； 四 八  1 4〔 Η 6 7〕י〔 Η
------; 5 1 5〕；五 二  8 〔 Η  1 0 〕 ； 一 〇 四

( ; 九 44  ; 一 四 五 1 ，2 ，21 ; 但 十 二 3 
〔5 也 在 結 構 句 中 用 作 修 飾 語 ：赛 九 6 〔 Η 

，1 5 a r f 『71< 在 的 父  J ，五 七?-״a6， 

ad  Γ 永״ ; arf Γ 住 在 永 遠 J ; 哈 三 6，

久 的 山 J。

常 用 來 指 耶 和 華 。祂 的 存 在 是 永 恆 

的 （赛 五 七 15 ) 。祂 的 公 義 存 到 永 遠 （詩

祂 的 惱 怒 卻 不י 9 ) י 二 3-------3 ；------------
’如 此 （彌 七 18 ) 。耶 和 華 是 値 得 稱 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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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6 7  * ו ד ^  ( ^adan)

也 必 永 遠 被 稱 謝 （詩 四 五 17〔 Η 18〕 ；五

，1 1 0;—四五---: 9 〔 Η 10〕；

2 ， 21 )。耶 和 華 的 寶 座 （詩 十 16 ; 四五 

0〔 Η 7 〕 ；出 十 五 18 ) 和 耶 和 華 的 律 法 

(詩 十 九 9 〔 Η 10〕），必 永 遠 長 存。 

本 字 也 用 在 以 色 列 身 上 。因著他們對 

約 的 回 應 ，大 衛 的 资 座 必 存 （詩 八 九 29 
Η 3 0〕； 一 三 二 12 ) 。錫安是耶和華永〕 

遠 居 住 的 地 方 （詩 四 八 14〔 Η 15〕 ； 一三

( 二 14 ; 代 上 廿 八 9 
就可י當 本 字 用 作 與 義 人 和 惡 人 有 關 

顯 出 很 強 烈 的 對 比 。義 人 必 不 永 久 被 忘 

他們也必永遠承受19〕（י (詩 九 18〔 Η 
地 土 （詩 卅 七 29 ) ; 相 反 地 ，惡人永遠是 

要 被 毀 滅 的 （詩 九 6 〔 Η 7 〕 ；九 二 7 〔 Η
° ( [ 8

........arf III — 直 到 、甚 至 、直 到 、當‘
的時候

詩 的 特 別 形 式 ‘0说 被 用 1 2次 。 ‘arf 
可 以 當 前 脰 詞 和 連 接 詞 使 用 。它指全部的 

往 前 進 行 ，直י過 程 ：一 個 從 定 點 開 始 的 

達 目 標 的 励 作 。它 亦 被 用 在 空 間 、時間和

比 較 上。

它 是 用 作 指 到 達 某 地 點י在 空 間 方 面 

(『一 直 到 伯 特 利 J ，創 十 二 6 ) 、某物 

詩 —— 八 27 ) 和某某י 到 壞 角 那 裡 J) ״  ־
人 （Γ 到 神 面 前 J ，出 廿 二 8 ) 。和 /m«· 

結 合 在 一 起 便 表 達 它 的 界 限 （「從 西  

創 十 19 ) 。在成語方י『頓 ……直 到 迦 薩 

。(創 十 九 面י4 用 作 指 範 圍 （從 老 到 少 

在 時 間 方 面 ，它 用 作 指 一 件 事 情 從 過 

去 的 某 個 時 間 繼 續 進 行 到 現 在 （創 十  

九 3 7 ， 38 ) 。可 以 指 過 去 所 發 生 的 事 悄 

(創 八 7 ) ，也 可 指 將 來 所 要 發 生 的 事 

23 )。用 作 連 接 י (創 三 19 ; 申 七 20 
詞 ，它 可 以 指 已 經 發 生 的 琪 情 （ 申 

二 14 ) ，或 在 寫 作 時 尙 未 完 成 的 事 情 （撒 

下 十 七 13) 。一 個 繼 續 的 事 件 可 以 用 

當 《I 和 「在 …… 的 時 候 』這些詞來表明ז 
伯 廿 5 ; 參拿י『(『惡 人 誇 勝 是 暫 時 的

。( 四 2 ; 王 下 九 22 
用 在 量 和 程 度 的 比 較 上 ，有 「髙 過 j 

無論י最 高 』的 含 意 。王 答 應 以 斯 帖ז或 

她 求 甚 麼 ，就 是 國 的 一 半 ，也必爲她成就 

全然送י (斯 五 6 ) 。將 當 納 的 十 分 之 一 

入 倉 庳 ，必 經 歴 神 福 ，其 至 無 處 可 容 （瑪 

三 1 0 ) 。神 的 話 頒 行 最 快 （詩 一 四

七 1 5 ) 。當 和 否 定 語 連 用 時 ，便 是 表 示  

r 不 如 、不 及  』。示每的家不如猶大

的 人 丁 增 多 （代 上 四 27 ) 。亞比篩是三十  

個 勇 士 的 首 領 י 只 是 不 及 前 三 個 勇 士 （撒 

下 廿 三 1 9 ) 。西 西 拉 的 全 眾 ，都 倒 在 刀  

下 ，沒 有 留 下 一 人 （士 四 16 ) 。用作連接  

詞 ，可 以 指 某 個 成 就 達 到 永 久 的 程 度 （赛  

四 七 7 ) 。

參 考 害 目 ：Ginsberg, H. L·, ׳A Preposition 
of Interest to Historical Geographers,״
BASOR 122: 1230 ־ ־־ 14; 124: 29־ .

C. S.

1566 π  裝 飾 自 己

衍 生 詞

1 5 6 6 a 、％  〈货成） 裝 飾 品

r קדה  見  1574c，e，878a
見 ן>דה  1564a
見 קדות  1576f

( ‘adg) 見  1565c 
， if 見  1566a
見 ן^ליו  1567c

1567 *nv (  ‘a d a n ) 莩 受 僅 見 於 尼 九

2 5 ，H ithpael，是出自名詞的動詞

母 系 名 詞  

1567a fn y  I 華 美 、奢

h
1567b ז；ך \ \) 〈‘e r f n a )愉 悦 、喜 事

( 創 十 八 12)
1567c n V  好 宴 樂

1567d 9^דן 美 味

( ; 物 ） 、歡 樂

irfew I 華 美 、美 味 、歡 樂

只 有 三 次 。兩 次 指 戰 爭 中 豐 富 的 擄  

物 。在 大 衛 爲 掃 羅 作 的 哀 歌 中 ，曾勸吿以  

色 列 的 女 子 當 爲 掃 羅 哭 號 ，因他曾使他們  

穿 朱 紅 色 的 美 衣 （撒下一  24 ) 。猶大的居  

民 形 容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好 比 呑 吃 他 們 的 美 物  

的 猛 猷 （耶 五 一 3 4 ) 。在 詩 卅 六 8 
〔Η 9 〕 י 詩人提到在耶和華裏頭找到的樂  

河 ，因 爲 祂 是 生 命 的 源 頭 。這可能是指說  

伊 甸 園 衷 頭 找 到 四 條 河 的 結 合 （創 

二  1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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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 קדו   (% d e n )  II

!5 6 8 דן,  ק  ( 制 挪 ） 11 伊 甸 （r s v  與 

A S V 總 是 如 此 譯 ）

本 字 很 可 能 來 自 亞 喀 得 文 e A / m י  是 由  

蘇 美 文 而 來 ，意 思 爲 『平 原 、草  

原 』 。亞 喀 得 文 中 肪 八 出 ⑴ 是 指 在 幼 發 拉  

底 河 兩 邊 的 地 帶 。其 次 一 個 可 能 性 逛 來 自  

同 音 異 義 的 希 伯 來 字 根 ，意 思 爲 『享  

樂 J  ; 然 而 ，L X X 似 乎 直 接 從 希 伯 來 字 根  

來 推 究 本 字 י 譯 爲 『快 樂 的 花 園 j 。 

因 此 ，在 傅 統 上 常 將 伊 甸 園 和 樂 園 視 爲 一  

體 י 也 是 很 適 當 的 （啓 二 7 ) 。

本 字 在 茜 約 出 現 1 4 次 。創 二 8 ， 10 ; 
四 1 6 提到園子的地理所在。伊甸園確货的  

地 點 很 難 知 道 。雖 然 希 底 結 河 （底格里斯  

河 ）和 伯 拉 河 （幼 發 拉 底 河 ）的位脰是確  

知 的 ；但 比 遜 和 基 訓 河 的 位 脰 卻 無 法 確  

定 י 大 槪 是 靠 近 波 斯 满 的 源 頭 。S p e is e r堅 

持 創 二 章 所 形 容 的 自 然 背 景 是 眞 货 的 。

( A B，在 所 引 之 處 ；並 參 H a rr is，R . L. 
“ T he M is t， th e  C a n o p y  a n d  th e  R ivers o f  

E d e n ，” JE T S  11 ( 1968 ) 177— 180 ) 。

在赛五一  3 ; 結 卅 六 3 5 和 珥 二 3 記 

載 伊 甸 爲 肥 沃 的 象 徵 。以赛亞和 以 西 結 都  

應 許 猶 大 的 荒 廢 之 地 將 變 成 像 伊 甸 園 一 樣  

茂 盛 。約 珥 提 到 蝗 蟲 未 到 以 前 י 那地如伊  

甸 圇 ，但 蝗 蟲 過 去 後 ，卻 成 了 荒 涼 的 曠  

野 ο

結 卅 一 章 · 埃 及 好 比 一 棵 巨 大 的 香 柏  

木 ，是 伊 甸 函 中 的 樹 （『利巴嫩中精選和  

最 好 的 樹 之 同 位 語 ，指列國中的贵族和  

王 子 ）所 妒 的 י 但 這 巨 大 香 柏 樹 必 要 墜  

落 ，使 伊 甸 園 中 的 樹 得 安 慰 （埃 及 的 贵  

族 ，如 今 與 已 墜 落 的 王 子 一 同 下 到 陰 府 ； 

結卅一  8 ，9 ，1 6 ，1 8 ，）。（編 按 ：結卅  

一 章 中 之 香 柏 樹 有 二 指 ，一 指 埃 及 ，如現  

代 、呂 本 及 R SV  ; — 指 亞 述 ，如 和 合 。）

創 二 15 ; 三 2 3 ，2 4 中 所 描 繪 的 『伊 

甸 園 』 ，顯 然 使 後 來 的 先 知 對 伊 甸 有 一 些  

特 別 的 用 法 （參 結 卅 六 35 ; 珥 二 3 ) 。在 

赛 五 一  3 ，伊 甸 與 「耶 和 華 的 園 子 』平行  

( 參 創 十 三 10 ) 。在 結 廿 八 י 13 伊甸則  

是 『神 的 囡 子 』之 同 位 語 （注葸神名字的  

改 變 ：以 赛 亞 密 的 經 文 是 用 耶־״ 和 華 j ， 

因 爲 主 要 是 針 對 以 色 列 和 她 的 復 興 而 言 ·· 
以 西 結 极 則 是 用 r 神 （伊 羅 欣 ）』 ，因是  

描寫伊甸爲所有被造之物中最榮耀的地方  

〔K D ，引 用 之 處 〕）。道種用法顯然是神

學的而非地理的。

在 結 廿 八 章 ，伊 甸 、神 的 園 子 ，是位  

在 神 的 聖 山 上 （結 廿 八 ( י 16 14 ，在道園  

中 有 一 位 王 就 是 推 羅 王 。他 自 遠 古 就 存  

在  ' 是 極 其 完 美 的 。但 因 驕 傲 ，就被趕出  

園 子 。道與對推羅王的描述很可能是代表  

撒 但 （參 2252 ) 和 牠 的 墮 落 。若 是 如 此 ， 

伊甸在道段經文中似乎是指一種至樂的光  

聚〇

甚 至 在 創 世 記 中 ，作者所關心的也不  

只 是 地 理 。伊甸在那幾處經文中是神和人  

之 間 親 密 團 契 的 象 徴 。被趙出園子不單單  

是 一 種 形 體 上 的 事 件 ，乃 是 表 明 人 犯 了  

罪 ，不 聽 從 神 命 令 的 結 果 。意味也極爲深  

長 的 一 件 事 是 ，伊甸不只是提供人享受豪  

華 生 活 的 地 方 ，也是人殷勤工作的地方。

在 間 約 時 期 中 ，猶太人對於復活的信  

念 有 了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使他們將伊甸等同  

於 義 人 死 後 、在 復 活 前 和 復 活 後 所 在 的 地  

方 （但 要 注 意 的 是 ，雖 然 如 此 ，他們仍繼  

續 相 信 原 來 的 伊 甸 園 的 存 在 ）。這種強調  

顯 然 影 響 了 新 約 的 作 者 ，他們三次提及樂  

園 —— 路 廿 三 43 ; 林 後 十 二 1 〜 4  ; 啓二  

7 °

C . S .

1569 ^דוז   剩 下 、多 餘 的 （例出

廿 六 12 ; 十 六 23 )

1570 ר  ל ^ ( % d a r )  1 絮 助 ( 代 上 十

二  3 4 )

1571  〈沄 而 以 1 1 鋤 刨 本 動 詞 僅 以

N i p h a l出 現 （赛 五 6 ; 七 25 )

衍 生 詞

1 5 7 1 a ר^)5  ד  ( m a eder)  Μ

1572 ר*  ל ^  ( % r f a r )  I I I  缺 少 、失 敗 僅

以 N ip h a l和 P i e l出現

衍 生 詞

1 5 7 2 a  | 2 ) ר^  ד d e r ) 群 ( A S V 、

R S V 類 似 ）

本 字 一 般 用 法 是 指 綿 羊 群 、山羊群和  

牛 群 。但 在 談 論 以 色 列 與 神 的 關 係 時 י 也 

用 來 指 以 色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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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到 励 物 時 ，本 字 主 要 是 用 來 指 綿 羊 

8 ;撒 上 十 七 34 ; 耶 五 一 י (創 廿 九 2 ， 3 
23 ;珥 一  18 ; 瑪 一  14 ) 。牧 者 被 提 醒 要 

。( 留 心 他 羊 群 、牛 群 的 设 況 （箴 廿 七 23 
新 郞 形 容 他 佳 偶 的 牙 齒 如 新 剪 毛 的 一 群 母 

羊 （歌 四 2 = 六 6 ) 。除 了 綿 羊 之 外 ，本 

字 也 用 來 指 山 羊 （歌 四 1 ; 六 5 ) 、牛 群 

但 經י(珥 一  18 ) 和 奋 群 —— 馴 擁 的 牛 群 

。( 常 也 包 括 其 他 励 物 （削 卅 二 1 7 ， 20 
本 字 设 有 葸 義 的 用 法 ，是 指 以 色 列 國 

爲 神 的 羊 群 。因 逭 勋 物 的 本 性 （特 別 是 綿 

再 加 上 此 二י和 牧 人 的 熱 愛 與 關 懷י）羊 

使 它 成 爲 神 與 以י者 皆 爲 衆 所 皆 知 的 事 钉 

色 列 關 係 的 伋 佳 象 徴 。雖 然 君 王 （耶 十 三 

20 )和 其 他 的 統 治 者 （也 被 稱 爲 牧 人 ，結 

神 卻 要י卅 四 丨 2 : 亞 十 3 ) 虐 待 神 的 羊 群 

只 牧 镔י牧 養 他 們 。先 知 责 備 以 色 列 牧 人 

自 己 ，不 牧 養 羊 群 （結 卅 四 2 ) 。但 先 知 

應 許 神 要 照 顧 以 色 列 ，並 立 祂 的 『僕 

人 —— 大 衛 』來 牧 養 他 們 （赛 四 十 1 1 : 結 

卅 四 13〜丨6 , 2 4 ) ，正 如 祂 以 往 在 出 埃 及 

祂 也 將י ( 後 在 曠 野 帶 領 他 們 （詩 七 八 52 
如 同י ( 使 他 們 從 被 擄 中 歸 回 （耶 十 三 17 

引 導 他 們 （彌 二 12 ) 。這י牧 人 招 聚 他 們 

腐 言 便 成 爲 新 約 論 耶 穌 爲 好 牧 人 形 像 之 根

。( 據 （約 十 ；來 十 三 20
.C· S

扁 豆 （例 創 廿 五 1573 ד^זה1ן
( 34 ;結 四 9

遮 蔽 、使 陰 暗 出 自 名 *1574 עוב
詞 的 動 詞 ，只 以 H ip h i l出 現

母 系 名 詞  

dbj U 雲 彩‘) 1574 1^כ־a

遮 蔽 只 用 在 哀 二 1 ，指 錫 安 城 因 著 耶

和 華 的 忿 怒 ，而 被 黑 雲 遮 蔽。

雲

本 字 應 與 同 義 字 ‘加 如 Γ 雪 塊 j  ( 用 來 

表 達 「螌 柱 J ，出 十 三 21 ) 有 所 區 別 。相 

公6 似 乎 指 特 定 的 鹗 ，通 常 是 一 片י較 之 下 

烏 靈 ，意 味 著 將 要 下 雨 （士 四 5 ; 王 上 十 

八־1 3 )。  4 4 ， 45 ; 伯 卅 七  11 ; 傅

S 6 是 用 來 指 ：餘 民 （乘 白‘ י在 隱 喩 上 

色 桅 杆 的 船 ）在 神 呼 召 他 們 從 被 擄 之 地 歸

回 時 的 快 速 行 勋 （赛 六 十 8 ) ; 神 塗 抹 罪 

的 簡 易 、迅 速 和 完 全 （赛 四 十 四 22 ) ; 成 

功 的 虛 幻 （伯 卅 15 ) 。神 如 何 能 使 用 毁 減 

弱 太 陽 的 熱 氣 ，祂 也 照 樣 能 平 息 祂 子 民 之

。( 仇 敵 的 喧 嘩 （贫:廿 五 5 
特 別 是 關 於 惡 人י本 字 也 用 來 指 高 度 

的 野 心 和 他 們 敵 對 神 的 熱 望 。雖 然 惡 人 似 

但 他 們 終 必י且 逹 到 成 功 的 頂 峰י乎 興 盛 

迅 速 滅 亡 和 消 失 （伯 廿 6 ) 。同 樣 地 ，本 

樹 尖 挿 入 靈י字 用 來 指 埃 及 有 如 香 柏 樹  

。( 卻 終 必 折 斷 （結 卅 一 3 ，1 0  中י14，

巴 比 倫 王 由 於 決 定 要 昇 到 北 方 的 山 或 聖 山 

(NI V ) 的 商 峰 ，在 高 雲 之 上 而 顯 出 他 的 

野 心 （赛 十 四 14 ) ，然 而 他 必 像 其 他 的 人 

一 樣 滅 亡 ，墜 落 陰 間 ，在 那 衷 沒 有 特 別 的

地 位 讓 他 享 受。 

神 的 機 動 性 亦 用 本 字 來 描 述 （詩 十 八 

1 12 י 13 ; 2〔 Η 1 2 ，1 3〕= 撒 下 廿 二 11 י 
詩 一 〇 四 3 ) 。當 神 要 審 判 埃 及 ，叫 埃 及 

祂 乘 雲 而 來 （ 赛 十י的 偶 像 戰 兢 時  

九 1 ) 。當 耶 穌 以 但 七 1 3 暗 示 祂 再 來 乃 

「有 能 力 、有 大 榮 耀 、駕 著 天 上 的 雲 

降 臨 J ( 太 廿 四 2 9 〜 3 1  ) 時 ，似 乎 也 帶 有

這 種 審 判 的 意 味。

.C. S

r 烤 餅 （結 四 12 ) 出 自 名 ג 1575 עו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8 1575a 餅 （例 何 七

( 結 四 12;
餅 （王 上 十 ג עו 1575b מ

( 七 12 ; 詩 卅 五 16

見  1559c ב ג עו

n d ) 歸 返 、重 複‘) ד 1576 עו

衍 生 詞

d j  運 行 、持 續) ד ^ 1576a 1עו
h p 見 證 人1576 ־b

i  見 撥 、見 撥 !ה 1576c קד
人

作 見 设 出 自 名 ד I5 1עו 7 6 d
詞 之 励 詞

grfaj II 撥 據 、 法) 1576e 1קדדד ״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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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6 f +ת קדו  見 証 、法 度

1576g תעודה  法 度 （赛八

1 6 ，20 ) 、您 據 （得 四 7 )φ

持 續 、此 外 、依 然 、再  

用 作 寅 名 詞 和 副 詞 ，本 字 是 出 自  

Γ 重 複 』 、 ־》 再 作 一 次 · I ，有 逭 複 和 持 續  

的 含 義 。C. van L e e u w e n注 葱 到 字 根 Tii/ 
在 閃 族 語 言 中 是 很 普 遍 的 ，如 阿 拉 伯 文 的  

公 也 Γ 歸 返 』和 公 命 / 「習 似 』 ，衣 索 比 亞  

文 的 Γ 回 頭 J 。腓 尼 蕋 文 / 亞 蘭 文 /  
希 伯 來 文 巧 ^ 依 然 J 。 但 『 見 證 J ( 
Α / )  — 意 只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T H A T，I I，
p· 210 ) °

本 字 最 常 具 有 時 間 含 義 ，指 仍 在 持 續  

的 事 情 —— 過 去 或 現 在 （ 『亞 伯 拉 罕 仍 舊  

站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י 创 十 八 22 ) 、習 俗  

( 『百 姓 仍 在 那 斑 獻 祭 燒 香 ■ ! ，王 上 廿 二  

4 3 ) 和 屬 性 （ 『 我 還 是 強 壯 』 ， ® 十  

四 11 ) 。本 字 也 可 表 示 恆 久 性 。詩 人 斷 言  

他 一 生 要 歌 頌 耶 和 華 （詩 八 四 4 〔 Η  5 〕 ： 

一 〇 四 33 ; — 四 六 2 ) 。雅 各 宣 吿 在 他 一  

生 中 ，神 都 與 他 同 在 （創 四 八 15 ) 。若 是  

指 單 獨 發 生 的 一 件 事 ，這 字 就 有 『再 一  

次 J 的 意 思 （創 十 八 29 ; 廿 九 33 ) 。

本 字 也 可 指 增 加 或 重 複 。 「又 j 七 天  

挪 亞 放 出 鸽 子 去 （創 八 1 0 ， 12 ) 。爲 要 娶  

拉 結 ，雅 各 又־״ 《I 服 事 了 拉 班 七 年 （創 廿  

九 30 ) 。約 瑟 提 醒 他 的 兄 弟 י 『還 有 J 五  

年 的 饑 荒 （創 四 五 6 ) 。

本 字 也 可 作 數 字 上 的 強 調 י 意 思 爲  

「 還 有 、 此 外 j  ( 創 十 九 12 ; 撒 上  

十 2 2 ; 摩 六 1 0 ) 。若 與 否 定 詞 用 在 一  

起 י 意 思 爲 『除 此 以 外 、再 沒 有 別 的 j  
( 赛 四 七 ( י 10 8 。神 很 斷 然 地 聲 明 ，在  

祂 以 外 並 沒 有 別 神 （赛 四 五 6 י 5 ， י 14  
1 8 ， 22 ) °

2 d 見 讼 人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約 6 7 次 ，也 是 出 自 字  

根 意 思 爲 『歸 返 、重 複 、再 作 一  

次 J 。依 照 語 意 的 發 展 ，見 设 人 顯 然 是 指  

那 「重 複 』聲 明 以 強 調 其 見 證 的 人 。本 字  

是 法 庭 內 的 常 用 字 。

一 個 見 證 人 對 事 有 直 接 的 認 識 或 根 據  

所 聽 見 而 作 見 證 （利 五 1 ) 。這 人 有 義 務  

作 證 （箴 廿 九 24 ) 。律 法 規 定 至 少 要 憑 兩  

個 人 的 見 證 י 才 能 定 罪 （民 卅 五 30 ; 申 十

七 6 ; 十 九 15 ) 。在 用 石 頭 治 死 人 的 情 況  

之 下 ，見 證 人 要 丟 第 一 塊 石 頭 （ 申 十  

七 7 ··參 徒 七 58 ) 。

舊 約 承 認 見 證 人 有 洱 有 假 。若 是 眞 實  

的 見 證 人 י 即 用 ，&mwr 餌 理 J ( 箴 十  

四 25 ; 耶 四 二 5 ) ， r 確 寅 J ( 箴  

十 四  5 ) 以 及  Γ 誠  Ϊ Ι  •1 ( ϊ ί
八 2 ) 來 修 飾 道 個 字 。要 表 明 是 不 可 靠 的  

見 證 人 י 則 用 假 』 （出 廿 1 6 ) ， 

灸 加 的 ־1 虛 謊 的 ( 箴 廿 一  28 ) ，

『無 惯 値 的 』 （箴 十 九 28 ) ，·y/ώνν，Γ虛  

無 的 j  ( 申 五 2 0 〔 Η  1 7〕 ） 和  

『兇 骚 』 （出 廿 三 1 ; 申 十 九 16 ; # 卅 五  

11 ) 來 修 飾 這 個 字 。

作 假 見 證 在 十 誡 中 是 被 禁 止 的 （出 廿  

1 6 ) ，它 同 時 也 是 智 慈 文 學 所 责 備 的 （箴 

六 1 9 ; 十 四 5 ;  十 九 5 , 9 , 2 8 ;  廿  

一  2 8 ; 廿 五 1 8 ) 。詩 人 說 ，妄 作 見 證  

的 ， 起 來 攻 擊 他 （ 詩 廿 七 1 2 ; 卅  

五 11 ) 。依 照 法 律 規 定 ，對 待 作 假 見 證 的  

人 如 同 他 想 要 待 他 所 控 吿 的 弟 兄 般 （申 十  

九 1 6 〜 2 1  ) °
見 證 人 在 各 種 的 交 易 上 是 需 要 的 · 如  

地 產 買 賣 （耶 卅 二 1 0 ，1 2 ，2 5 ， 44 ) 和 買  

贖 的 行 動 上 （得 四 9 ，1 0 ， 11 ) 。

無 生 命 的 事 物 י 也 能 成 爲 見 證 ：石 頭  

( 創 卅 一  48 ) 、壇 （辔 廿 二 2 7 ， 28 ) 、 

月 亮 （詩 八 九 3 7 〔 Η  3 8 〕 ）和 一 首 詩 歌  

( 申州1 9 ，2 1 ， ( ־— 26 。以 色 列 國 也 是 神  

的 見 證 人 （赛 四 三 ; י 10 9 四 四 ( י 9 8 。 

在 創 廿 一  3 0 中 ，動 物 是 立 約 時 象 徵 性 的 見  

證 人 。

最 終 的 見 證 人 是 神 自 己 ，祂 非 常 淸 楚  

人 的 正 直 （撒 上 十 二 5 ; 伯 十 六 19 ) 和 人  

的 罪 （耶 廿 九 23 ; 瑪 三 5 ) 。

% r f作 見 炝 、 勸 戒 、 警 戒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除 了 在 同 義 字 上 有 細 微 的 差 別  

之 外 ）

本 字 是 出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出 自 名 詞  

况 『見 證 人 』 。

本 字 不 常 用 在 人 事 上 ，而 是 用 於 生 意  

之 中 ，如 耶 卅 二 10 4 4 י 25 י  ，耶 利 米 爲 他  

在 亞 傘 突 新 贸 的 田 地 之 契 約 找 見 證 人 。耶  

洗 別 找 兩 個 人 吿 發 （作 見 證 控 吿 ）傘 伯 ’ 
好 使 亞 哈 可 以 取 得 他 的 葡 萄 園 （王 上 廿 一  

( י 13 10 。以 赛 亞 找 兩 位 誠 實 的 聖 職 人 員  

作 見 證 人 ，證 實 他 給 亞 哈 斯 的 預 兆 （赛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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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約 伯 廣 泛 地 引 證 他 在 迥 遇 患 難 之 前 ， 

曾得衆人的讚贫（伯 廿 九 1丨）。

神 呼 天 喚 地 向 以 色 列 人 作 見 證 ，說祂  

已將生死之選擇放在他們面前（申 四 26 ; 
卅 19 ) 。逭 是 薇 約 中 很 普 遍 的 主 题 （參赞 

  ב ) 。摩 西 也 呼 天 喚 地 見 證 以 色 列 人 將  

會有的背叛  （ 申卅一  28 ) 。

本 字 伋 常 用 作 強 烈 的 猙 吿 י 而 人 可 能  

是 簪 吿 的 發 励 者 或 接 受 者 。約 瑟 蹩 吿 他 的  

兄 弟 要 帶 便 雅 憫 一 同 回 來 （创 四 三 3 ) 。 

商 人 受 到 尼 希 米 嚴 厲 的 吿 誡 י 不 要 干 犯 安  

总 曰 （尼 十 三 15 ) 。摩 西 在 西 乃 山 囑 咐 百  

姓 不 可 好 奇 （出 十 九 21 ) 。撒 母 耳 餐 戒 百  

姓 不 要 立 王 （撒 上 八 9 ) 。倘 若 一 拔 牛 素  

來 是 觸 人 的 י 牛 主 曾 經 受 到 忠 吿 ，他 竞 不  

把 牛 拴 著 ，以 致 把 人 觸 死 י 就 要 用 石 頭 打  

死 那 牛 י 牛 主 也 必 治 死 （出 廿 一  29 ) 。

神 也 常 弪 這 勋 詞 的 主 詞 ，警吿以色列  

人 （王 下 十 七 15 : 詩 五 十 7 ; 八一  8 〔 Η 
9 〕；耶 ־̂|־ 一 7 ) 。神常藉著衆先知來傅達  

嚴 肅 的 勸 戒 （代 下 廿 四 19 ; 尼 九 26 ; 耶 

四 二 19 ; 縻三丨 3 ) 。

I 見 燈 、見燈人  

本 字 只 用 來 指 以 車 物 來 斷 定 琪 贲 的 永  

久性及 © 確 性 ，如 所 有 榧 （創廿一  30 ) 、 

協 議 （創卅一  52 ) 及 與 神 所 立 的 約 （茁廿 

四 27 ) °

2 d a  u 法 度

本 名 詞 僅 以 複 數 出 現 ，是 指 神 所 賜 下  

有 權 能 的 律 法 י 特 別 用 於 詩 —— 九 （13 
次 ）。 很 可 能 是 的 另 一 種 母 音 型  

式 。

見 燈 、提 醒 、警 戒 的 信 號  

(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但 後 者 偶 爾 #譯 作  

w arning，參 王 下 十 七 15 ; 尼 九 3 4 ，還适  

正 確 的 ，因爲本字的意義不僅是有確货作  

用 的 見 証 ，也是警戒 性 的 見 證 。）

本 打 名 詞 出 自 字 根 ，窓 思 是 Γ 作見  

證 J 。其 同 義 字 也 出 自 同 樣 的 字 根 ，包括  

&沿 111，是 較 少 見 的 ，而 且 只 出 現 在 複  

數 ，窓 思 爲 神 的 r 法 度 j 。而 r  心沿意思״ 

也 是 見־״ 証 、法 度 j ，但 較 多 限 制 ，似乎  

馑 指 箸 以 赛 亞 之 特 殊 的 先 知 見 証 （八 1 6， 

20 ) 而 非 指 一 般 律 法 。（後 面 逭 個 字  

參 UT 19: no. 1832, / W /，有 『信 息 j 和

「使 者 』雙 姐 恝 義 ------U T，16: T  nos. 137:
22 י 26 י 30 י 41 י 44 ° )

本 字 總 是 用 來 指 神 的 見 証 ，圾 常 與 會  

縣 相 連 （出州 八־ 21 ; 民 一  5 0 ， 53 ) ，因 

此 有 『见 紅 的 會 蘇 』之 說 ；也 與 約 櫃 相 連  

( 出 廿 五 22 · ·廿 六 3 3 ， 34 : 三 十  י 6
26 ) ，因 此 有 『見 証 的 櫃 』 （中 譯 r 法  

槪 J ) 之 稱 。艰 苡 上 ，在 很 多 情 況 之 下 ， 

可 堺 獨 用 本 字 指 約 櫃 （出 十 六 34 ; 廿  

七 21 ; 州36 ־ ; 利 十 六 13 ) 。神 指 示 摩 西  

將 Γ 見 證 』放 進 （ r 放 在 前 面 』 ，出 十 六  

34 ; 廿 七 21 ) 法 櫃 页 （出 廿 五 21 ) ，他  

就 照 樣 行 （出 四 十 20 ; 參 來 九 4  ) 。此 處  

的 意 思 很 淸 楚 ，是 指 那 兩 塊 記 錄 十 誡 的 石  

版 （出 廿 四 1 2 ，卅 一 18 ; 州־二 15 ; 州־四 

2 9 ) ，這 兩 塊 石 版 代 表 神 與 以 色 列 所 立 之  

約 （出 卅 四 2 7 ， י ( 28 所 以 被 稱 爲 「立 約  

的 版 』 （申 九 ( f 15־־ ; 9 。

神 的 律 法 是 祂 的 見 證 ，因 這 是 祂 自 己  

對 有 關 祂 位 格 和 旨 意 的 確 認 。雖 然 在 皙 約  

迈 ，見 證 是 由 字 句 構 成 的 ，但 在 新 約 翦 ， 

宣 揚 福 音 卻 是 見 證 的 苡 質 。

本 字 與 律 法 被 視 爲 一 體 ，更 明 顯 的 表  

現 在 詩 十 九 和 —— 九 篇 ，那 與 將 此 字 用 作  

律 法 的 同 義 字 。詩 十 九 7 [ Η  8 ] 形 容 耶 和  

華 的 法 度 確 定 。本 字 在 詩 —— 九 篇 被 使 用  

九 次 （  ， י 31 ， 36 ， 88 ， 99 ， 111 ， 129 14
144 ,  157 ) ，詩 人 以 此 默 念 他 對 耶 和 華 的  

律 法 極 其 喜 悅 和 綠 崇 。

本 字 也 用 在 約 阿 施 的 加 冕 禮 中 。當 王  

從 祭 司 耶 何 耶 大 手 中 接 受 冠 冕 時 ，他 也 接  

受 了 『見 證 』 （中 譯 「律 法 咨 』 ；王 下 十  

一  12 = 代 下 廿 三 11 ) 。這 行 動 是 根 據 申  

十 七 1 י 18 9 ， י 20 爲 要 提 醒 國 王 由 這 律 法  

來 確 立 他 個 人 的 生 活 和 國 家 的 統 治 （參 王  

上 二 3 ; 代 上 廿 九 1 9 ，論 所 羅 門 王 ；代 下  

卅 四 3 1 ，論 約 西 亞 王 ） 。

正 如 前 述 ，本 字 也 強 調 警 戒 。北 國 的  

滅 亡 是 因 撒 瑪 利 亞 厭 棄 耶 和 華 勸 戒 他 們 的  

話 （王 下 十 七 15 ) 。以 斯 拉 爲 南 國 認 罪  י
承 認 猶 大 不 聽 從 神 笹 戒 他 們 的 話 （尼  

九 34 ; 參 耶 四 四 23 ) 。耶 和 華 賜 下 律 法  

爲 要 成 爲 警 戒 人 的 記 號 。

參 考 咨 目 ：W oudstra，Μ .，77ze drA: 
C ovenant fr o m  C onquest to  K ingsh ip， 
Presbyterian  Reform ed, 1965, pp. 101־־ 
102· T D N T ， IV ， pp •482—86; V II， pp. 
802—28· T H A T，I I，pp. 2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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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  ( Cc t ^ )

c ·  s_

1577 贊 、扭 轉 、弄 歪

衍 生 詞

1577a tliv  罪 孽 、罪 、

刑罰

1577b 171jy f 荒 麻  

1577c ם עי עו  歪曲

( 赛 十 九 14 )
1577d עי  廢 墟 、荒堆

1 5 7 7 d ，叩  亂 堆 （赞 十 七

與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的 字 ，包 括 阿  

拉 伯 文 ‘训 叫 《1■ 锷 曲 、扭 J 和 / 或 如 - 
Γ 脫 離 常 軌 』 （ 參 s . R. D river,

N otes on the H ebrew  T e x t ......  o f  the B o o ks
o f  S a m u e l{  M913 ) , pp. 170f; G B  569b; 
KB 686f.; Z orrell，578a ) י 以 及 聖 經 亞 蘭  

文 r 罪 孽 J ( 但 四 2 7 〔 Η  2 4 〕 ）

它 主 要 的 衍 生 詞 是 陽 性 名 詞 出  

現 2 3 1 次 י 動 詞 出 現 1 7 次 ） י 是 個 抽 象  

名 詞 的 模 型 · 帶 加  > 如 字 尾 （B L ，p. 498 
以 及 M o sc a ti，p. 82 ) 。B D B 推 測 兩 個 字  

根 ： I Γ 雜 、扭 』 י 與 阿 拉 伯 文  

有 關 ；以 及 ⑶ ^  I I 「犯 罪 J ，是 出 自 公 ⑷ 加  

的 動 詞 י 與 阿 拉 伯 文 有 關 。但 可  

能 性 較 大 的 是 ：K B 和 G B 認 爲 只 有 一 個  

希 伯 來 字 根 ，是 單 與 「眾 獨 J 有 關  

( K B ) ，或 與 兩 個 阿 拉 伯 字 根 均 有 關  

( GB ) 。爲 了 方 便 起 見 ，我 們 選 擇 後 者 。

本 動 詞 的 基 本 意 思 「 _ 、扭 、 歪  

曲 J ，可 用 於 具 象 而 非 神 學 的 琪 物 上 。

Γ 我 被 彎 腰 J ( N i p h a P 詩 卅 八 7 ) ;
『耶 和 華 使 地 空 虛 ，變 爲 荒 涼 · 又翻轉 

( Piel ) 大 地 J ( 费 廿 四 1 ) 。從 此 主 要 的  

觀 念 中 י 衍 生 出 『扭 曲 、歪 曲 、曲 解 J 之  

意 ：「 祂 使 我 的 路 嗲 曲 （ Piel ) j  ( 哀 

三 9 ) ; Γ 我 …… 扭 曲 了 （ H iphil ) 那 正 直  

的 j  ( 伯 卅 三 27 ) ; 『 心 中 乖 坪 的  

( N iphal ) 必 被 藐 視 』 （箴 十 二 8 ) 。當  

這 坶 曲 用 於 法 律 時 ，則 意 指 『犯 罪 、違 反  

法 律 、行 作 联 或 歪 曲 的 事 』 。

罪 孽 、罪 疚 感 及 其 刑 罰  

〔衍 生 名 詞 沄 祕 如 只 以 由 字 根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抽 象 神 學 含 義 出 現 ，意 指 『違 反 律 法

的 行 爲 、乖 謬 、罪 联 等 j。 

我 們 首 先 注 葱 到 道 是 個 集 合 名 詞 。所 

以 神 談 到 亞 靡 利 人 的 衆 多 罪 行 / 乖 謬 時  

說 ：『亞 摩 利 人 的 罪 孽 （單 數 ） ，還 沒 有 

滿 盈 』 （創 十 五 16 ) 。撒 勒 法 的 寡 婦 對 以 

使 神 想 念 我 的 乖 謬/־״利 亞 抱 怨 說 ，他 來 

罪 （單 敝 ） 』 （王 上 十 七 18 ) 。這 也 同 樣 

發 生 在 下 述 的 公 式 中 ：『擔 當 （/7於 5 0 
沄切加 J ( 創 四 13 ; 出 卅 四 7 ; 何 十 

四 3 ; 詩 八 五 3 ) ; 『 使 · · · · · ·脫 離（

( ; 4 H iphil ) J ( 亞 三 (  如仍‘״ (

Γ 追 討 （ ■ 1 (出 廿 5 ) 等。 

也 見 於 將 整 體 的 罪י這 種 『整 體 』的 觀 念 

行 連 於 個 體 ：『道 羊 要 擔 當 他 們 一 切 的 罪 

孽 （複 數 ） J ( 利 十 六 22 ) ; 『耶 和 華 使 

我 們 衆 人 的 罪 孽 （單 數 ）都 歸 在 祂 身 上 J
。((赛 五 三 6 

此 外 ，正 如 上 列 經 文 所 說 明 的 ，本 字 

也 雜 指 行 爲 本 身 及 其 後 果 ，罪 行 及 其 刑 

但 時 而 強 調 行 爲י罰 。兩 個 觀 念 同 時 存 在 

(罪 ） ，時 而 強 調 罪 行 的 後 果 （刑 罰）， 

又 有 時 是 強 調 行 爲 及 後 果 中 間 的 情 況 （罪 

這־״：疚 感 ） 。強 調 將 遭 刑 罰 的 罪 行 者 有 

罪 孽 在 你 們 身 上 ，好 像 將 要 破 裂 凸 出 來 的 

; 忽 然 坍 塌 J ( 赛 卅 頃י13 刻 之 間י髙 牆 

參 結 十 八 30 ; 四 四 12 ; 何 五 5 ; 伯 卅 一 

起 來 ······死1：־״ 1 ， 28 )。強 調 刑 罰 者 有

得 你 將 在 城 市 受 刑 罰 的 時 候 （中 譯 ：因 這 

城 衷 的 罪 孽 ）同 被 除 滅 J ( 創 十 九 15 ; 參 

耶 五 一  7 ; 詩 卅 九 12 ; — 〇 六 43 ; 伯 十 

三 26 ; 十 九 29 ; 拉 九 7 ) 。強 調 『罪 疚 

; 感 J 者 有 ·· Γ 歸 咎 於 我 ■I ( 撒 上 廿 五 25
參 下 面 數 個 例 子）。

「罪 行 j 和 『刑 罰 j 這 兩 個 意 思 之 間 

非 常 不 容 易 區 分 ，顯 示 出 在 舊 約 的 思 想 

罪 和 它 的 刑 罰 不 是 我 們 所 想 像 的 完 全י中 

獨 立 的 兩 回 琪 。相 反 的 ，在 舊 約 衷 ，一 個 

人 的 行 爲 和 發 生 在 他 身 上 的 琪 被 假 定 爲 是 

有 直 接 關 連 的 ，是 神 所 命 定 之 蕋 本 次 序 內 

的 一 個 過 程 。這 個 關 連 被 稱 爲 『生 命 的 綜

合 觀 點  J ( von R ad，G ·，77把0/0以  0 /  //把 

I， p. 205 ) ° 字 根  Λδ/δ’ 

綜 合 性 』的 觀זr 罪 J 也 同 樣 顯 出 蕋 本 

念 ，如 民 卅 二 23 : 『倘 若 你 們 不 這 樣 行， 

就 得 罪 （ ) 耶 和 華 ，要 知 道 你 們 的 

罪 （ ) 必 追 上 你 們 J 。上 述 經 

文 中 7 七 字 第 二 次 的 出 現 指 的 是 罪 行 的 

『刑 罰 J ( 參 民 十 二 11 ) 。因 此 ，罪 有 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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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 個 人 和 / 或 團 體 的 必 然 結 果 ，是必獬徹

底 除 掉 的 。B. K . w,] 
絕 對 不 是 神 的 屬 性 的 一 個 特  

6 ;卅 י 徴 ’ 也 不 是 祂 待 人 的 特 徴 （出 廿 5 
四 7 ) ’ 但 卻 是 人 的 性 格 、行 爲 及 行 爲 的

後果之無可抗拒的一個特徴。

8 ··撒 下 三 8 : 尼 י Ώ η;δη在 撒 上 廿 1 
四 5 ; 詩 五 一  2 ，是 指 對 公 共 或 社 # 的 俊 

是 指14 י〜犯 ；在 窗 廿 二 1 7 和 撒 上 三 13 
對 宗 敎 的 侵 犯 。在 無 法 —— 列 舉 的 很 多 惝 

況 之 下 ，本 字 是 個 集 合 名 詞 ，或 類 似 抽 象 

是 指 過 去 得 罪 神 和 人 之 行 爲 的 總י名 詞 

如 民 十 四 34 ; 撒 上 廿 五 24 ; 撒 下 廿י數 

二 2 4 ; 王 上 十 七 1 8 ; 拉 九 6 ; 伯 十 三〜

。一 丨 廿-{־־0 六 ；赛 一  4 ; 耶 

在 另 一 些 經 文 中 ，重 點 是 分 切 加 的 性 

它 與 廢י質 和 內 在 來 源 。在 伯 十 五 4 〜 5 中 

棄 敬 畏 神 等 事 有 關 ；在 詩 七 八 3 7〜 3 8 中， 

是 與 對 神 不 忠 心 有 關 ；而 在 耶 十 四 1〇 則 與 

「這 百 姓 喜 愛 妄 行 』有 關 。也 同 時 與 姦 淫 

(民 五 31 ) 和 拜 偶 像 （何 五 5 ; 耶 十 

六 1 0 〜 11 ) 有 關 。同 時 以 隱 喩 描 述 褻 潰 的 

行 爲 與 隨 之 而 來 的 玷 汚 。 ‘0— 71所 帶 來 的 

其 他 後 果 是 與 神 隔 絕 —— 疏 離 （利 廿 

六 40 ; 费 五 九 2 ; — 4 ) 和 不 潔 淨 （詩 五

°）〔4 —2〔 Η 
ό— η 在 人 心 中 所 產 生 的 主 要 結 果 是‘ 

罪 疚 感 。罪 疚 感 很 難 與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過 去 罪 行 的 總 數 j 有 所 分 辨 ，但 BDB 
列 出 卅 多 個 情 況 ，是 以 罪 疚 感 爲 主 要 意 義

° ( 731 .的 （ p 

除了  $1/?57^在 人 內 心 中 的 衝 擊 乏 外， 

也 有 一 些 後 果 會 影 響 到 家 庭 、支 派 、國  

家 、萵 國 和 大 自 然 。論 家 庭 ，很 熟 悉 的 句 

子 是 記 賊 在 出 廿 5 ; 申 五 9 。神 的 報 應 可 

能 較 直 接 的 處 罰 家 庭 或 支 派 中 的 分 子 （利  

五 17 · · 十 八 25  ; 民 五 31 ; 撒 上 廿 

五 24 ; 撒 下 十 四 9 ; 詩 一 〇 六 43 ; 耶 卅 

六 31 ) 。 使 一 個 國 家 陷 於 刑 罰 （利 

廿 六 39 ; 拉 九 7 ， 13 ; 詩 一 〇 七 1 7 ，數 

次 在 赛 、耶 、結 等 逬 中 ）。在 某 種 含 義 

上 ’大 祭 司 和 祭 司 將 承 擔 刑 罰 的 危 險 加 在  

自 己 身 上 ，因 他 們 的 職 份 和 聖 所 是 聖 潔 的 

(出 廿 八 3 8 ， 43 ; 利 廿 二 16 · ·民 十 

八 1 ’ 23 ) 。在 耶 路 撒 冷 被 毀 滅 之 後 ，這 

，災 禍 被 承 認 是 因 國 家 的 哀 四 6 
1 3 ， 22 ;結 卅 九 23 : 但 九 1 3 ， 16 ) 所 造

成 0

所 帶 來 的 刑 罰 不 是 無 法 逃 避  

的 ；卻 有 一 條 出 路 。人 的 懇 求 和 神 的 救 恩  

/<£宜 吿 說 明 人 能 擺 脫 之 路 。人 必 須  

發 篼 到 並 承 認 沿祕加（創 四 四 1 6 ; 利 十

六 2 1 ; 尼 九 2 ; 詩 卅 二 5 ; 卅 八 1 8 〔 H 
1 9〕 ） ，並 且 也 必 須 直 接 向 神 祈 求 （出 卅  

四 9 ; 民 十 四 19 · · 伯 七 21 ; 詩 廿  

五 1丨） 。人 也 必 須 改 變 他 的 生 活 方 式 （結  

十 八 30 ; 卅 六 31 ) 。在 懲 罰 中 ，有 預 備  

好 了 的 代 續 （利 十 六 22 ; 赛 五 三 5 〜 6 ， 

11 ; 結 四 4 〜6 ) 。

圾 道 要 的 是 神 除 去  '  赦 免 的 行  

爲 י 這 旣 是 一 個 應 許 ，又 是 被 宣 吿 的 琪 實  

( 民 十 四 1 8 ; 詩 六 五 3 〔1 1 4 〔־ ； 七  

八 38 ; — 〇 三 3 ; 箴 十 六 6 ; 赛 六 7 ··耶  

州־ 二 18 ; 但 九 24 ; 彌 七 1 8 〜 19 ; 亞 

三 4 ，9 ; 參 大 衛 王 藉 著 親 嘴 表 示 赦 免 ，撒 

下 十 四 3 2 ) 。有 三 處 經 文 中 強 調 這 種 神 聖  

的 潔 淨 行 爲 （詩 五 一  4 ; 耶 卅 三 8 ; 結 卅  

六  33 ) °

倾 後 、 瓦 碟

本 名 詞 只 出 現 在 結 廿 一  2 7 〔 Η  3 2 〕 ， 

在 此 用 三 次 爲 表 示 最 髙 的 程 度 。A S V 譯 之  

爲 o v e m ir n ，將 之 與 字 根 Ώννό r 弄 筠 J 連  

在 一 起 。它 在 2 6 節 指 說 政 權 和 地 位 的 轉  

換 י 使 這 字 的 意 思 更 加 淸 楚 。大 祭 司 的 職  

份 （冠 ）和 君 王 的 政 權 （冕 ）要 被 傾 覆 ， 

成 爲 廢 墟 ，直 等 到 那 應 得 的 人 來 到 。雖 然  

有 人 認 爲 這 人 是 歷 史 人 物 ，而 期 盼 他 的 來  

臨 ，但 這 似 乎 是 論 彌 赛 亞 而 言 。當 我 們 將  

這 節 與 創 四 九 1 0 做 個 比 較 時 ，就 更 加 強 這  

個 看 法 。將 『直 等 細 羅 來 到 』譯 爲 『直 等  

到 它 所 颶 的 來 到 』更 爲 妥 當 ，也 就 是  

將 Μ />;用 作 古 老 的 關 係 代 名 詞 。這 樣 ，這  

句 子 非 常 相 似 於 結 廿 一  2 7 〔 Η  21 : 3 2 〕  י
使 用 較 常 見 的 關 係 代 名 詞 直 等 到 那 應 得  

的 人 來 到 』 。

參 考 害 目 ：Ben-M ordecai, C. A .， 44The 
Iniquity  o f  the Sanctuary; A  Study o f  the 
H ebrew  term  ” JB L  ,־־ 31114 :60 
G elin, A lbert, S in  in the  B ibley Desclee, 
1964. Porubcan , Stefan, S in  in the  o ld  
Testam ent^  Rome: H erder, 1963. Quell, G ., 
S in， London: A dam  and Charles Black, 
1951. Sm ith, C. R ., The B ible D octrine o f  
S in， London: Epw orth , 1953· T D N T , I， 
pp. 268 —93· T H A T , II，pp, 2 4 3 -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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עוז 1578  〈％ 幻 避 難 、歌 到 避 難 所

衍 生 詞

1578a t ״ y ?  ‘δ " 安 全 的 所

在 或 方 法

字 根 Svz只 另 在 阿 拉 伯 文 出 現  י
『尋 找 避 難 所 J 。然 而 * G e rs ten b e rg e r提  

議 說 本 字 很 可 能 是 個 自 名 衍 生 出 來 的 勋  

詞 י 因 它 被 指 稱 的 衍 生 詞 與 『堅 強 J 
的 語 音 和 語 意 非 常 相 似 （T H A T , I I，p. 
222 ) 0

本 励 詞 有 「 快 快 尋 找 避 難 處 』 之  

含 意 。從 經 文 的 上 下 文 可 看 出 這 急 迫 性  

: 出 九 1 9 因 快 要 降 冰 镫 י 所 以 要 儘 快 把  

牲 畜 和 田 間 一 切 所 有 的 催 進 去 ：耶 四 6 
; 六 י 1 因 迦 勒 底 的 軍 隊 已 在 進 攻 ，必 須  

即 刻 發 出 笹 訊 ；费 十 3 1 的 笹 吿 י 是 因  

亞 述 或 敍 利 亞 一 以 法 蓮 的 軍 隊 在 進 攻 。 

赛 卅 2 強 調 在 埃 及 避 難 是 徒 然 的 ，在 此

絕 以 神 爲 避 難 所 （詩 五 二 7 〔 H 9 〕 ） ，反  

倒 銪 自 己 的 財 茁 。祂 卻 是 貧 窮 人 的 保 障  

( 赛 廿 五 4 ) ，是 正 直 人 （箴 十 29 ) 和 祂  

一 般 百 姓 的 保 障 （詩 廿 八 8 ; 珥 三 1 6〔 Η  
4  : 1 6〕 ） 。詩 人 說 神 是 他 的 避 難 所 （詩 卅  

一  2 4 Η3 5 〕י  〔י  ；四 三 2 ) 。人 必 須 面  

對 選 擇 י 決 定 是 否 以 神 爲 他 的 避 難 所 （赛  

廿 七 5 ，和 合 ：力 ®  ) ，也 可 能 像 以 色 列  

忘 記 祂 （赛 十 七 10 ) 。祂 是 患 難 時 的 營 寨  

( 詩 卅 七 39 ; 耶 十 六 19 ; 鴻 一 י ( 7  也  

是 持 久 的 保 陣 （詩 廿 七 1 ) 。在 憂 愁 之  

中 ，耶 和 華 的 喜 樂 成 爲 我 們 的 力 置 （尼 八  

י ( 10 支 持 我 們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I，ρρ· 221 —23β
c .  s.

) ן^ויל ΛάινιΙ) Μ 1579b, 1580d

1579 I עול  餵 奶 本 字 根 是 阿 拉 伯

文 S / a 『梅 母 J 和 ‘吵少/ / 「嬰 孩 j 的 

同 源 字 ，用 作 表 示 家 畜 或 人 餵 奶 給  

年 幼 者 的 行 爲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四

處 ，本 動 詞 以 所 由 出 之 名 詞 作 爲 同 源 直 接  

受 格 。

安 全 的 所 在 或 方 法 、保 障 、堡  

壘 、城 堡

在 某 些 情 況 ，在 勋 詞 字 根 前 面 加  

上 mem י 就 有 『地 方 』之 含 意 。

本 字 可 以 指 自 然 或 人 造 的 安 全 所 在  י
如 山 （士 六 26 ) 、港 撖 （赛 廿 三 4  ) 、城  

市 （赛 十 七 9 ) 和 聖 殿 （結 廿 四 25 ) 。與  

神 形 成 強 烈 對 比 的 是 י 這 些 保 障 並 不 是 不  

能 征 服 的 ，而 是 會 被 拆 毀 的 （赛 廿 三  י 11
1 4 ; 結 卅 1 5 ) 。本 名 詞 有 可 能 也 出 現 在 詩  

五 二 7 〔 Η  9 〕 （但 或 許 是 來 自 如 似 Γ當 

堅 強 』 ） * 表 示 以 豐 富 的 財 物 爲 保 障 是 徒  

然 的 。

本 字 也 可 象 徵 地 指 保 護 者 。外 國 的 勢  

力 如 埃 及 ，可 視 爲 保 護 的 方 法 （赛 卅 2 ， 

3 ; 在 此 ，埃 及 的 蔭 下 與 法 老 的 保 護 平  

行 ） 。倚 賴 埃 及 是 以 色 列 常 有 的 問 題 י 使  

她 被 衆 先 知 所 指 贲 （耶 四 二 7 〜 1 7  ) 。猶  

大 也 容 易 將 聖 殿 誤 爲 保 障 之 徴 （結 廿  

四 2 5 ; 參 摩 六 8 ; 耶 七 4 ; 廿 六 4 , 5 ,  
6  ) °

本 字 煅 常 用 作 比 喩 神 爲 祂 百 姓 的 避 難  

所 。逭 斑 有 些 細 微 的 區 別 。邪 惡 的 富 人 拒

次 ，每 次 均 爲 Q a l主 動 分 詞

衍 生 詞

似 ） 喫 奶 的 婴 孩 、乳) 1579 עולa
兒 （费 四 九 15 ; 六 五 20 ) 更 

常 見 的 同 義 字 是 少 加 叫  

的 Q a l的 主 動 分 詞 

广‘0祕 叩 小 男 孩 很 明 1579 ^לילb
顯 地 出 現 過 一 次 在 伯 廿  

一  11 ; 另 一 次 可 能 在 伯 十 九

18
小 孩 לל 1579c עו

广 5沄 〇 小 孩 1579 עו?*לd
‘δ /5 /和 AteZ的 意 思 不 能 淸 楚 

的 辨 別 。很 可 能 是 指 比 嬰 孩 

(少 加 印 ） 大 一 點 的 孩 子。 

但 和 一 起 出 現 

都 放 在 前 面 。最 後 這 י時

的ל ו 兩ע 個 名 詞 也 可 能 來 自

/副 型 Ώ/β

，עול 11* 1580 脱 離 、行 不 公 義

只 用 在  Piel ׳/ηηνδ/

衍 生 詞

1580a 广沄咖/ ) 不 公 平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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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  π€) * ל ו 1 ע 5 8 0

義

1 5 8 0 b  不 公 平 、

不 義

1 5 8 0 c א  ו ע  r  不 公 義 、

不 公 義 的 人  

1 5 8 0 d א  י ו ^  〈％ 祕 吣 不 公 平 的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SW，意 爲 『 偏 

離 J 。同 樣 地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本 字 根 的 

做 不 正 當 的י基 本 意 思 爲 偏 離 正 確 的 標 準 

而 其 中 有 4 0 次י行 爲 。本 字 根 出 現 6 0 次 

出 現 在 約 伯 記 （1 6 次 ） 、詩 篇 （1 3次 ）和 

其 他 則 分 散 在 先 知 扭י）以 西 結 逬 （1 1 次

和 律 法 窬 中。

動 詞 是 由 名 詞 SuW  / ‘mv/ ό 衍 生 出 來 

都 是 以 P ie l字י在 舊 約 只 出 現 兩 次י的 

幹 。 在 赛 廿 六 1 0 ， 它 形 容 那 行 不 義 

(K JV  ; RSV 作  perversely ) 的 猶 大 百 

與 正 直 的 行 爲 相 對 。在 詩 七 一י姓 的 行 爲 

4 的 祈 求 中 ，將 本 動 詞 當 作 不 義 之 人 的 行 

爲 ，與 神 和 祂 僕 人 的 行 爲 形 成 對 比。

不 公 平 、不 義

正 如 這 對 反 義 詞 ，陽 性• «
segholate ( 出 現 2 0 次 ) ，和 它 的 同 

二 者 間י）義 陰 性 名 詞 ( 出 現 3 3 次 

也 沒 有 什 麼 差 別 。兩 者 同 指 與 正 義 敵 對 的 

它 們 表 明 一 個 動 作 或י動 作 或 行 爲 。首 先 

勋 作 ，從 它 們 時 常 被 當 作 某 種 行 動 勋 詞 的 

直 接 受 詞 可 以 © 得 出 來 ：連 於 ‘5給 之 後 

; 35 ;申 廿 五 16 ; 結 三 利) י 20 十 九 15 
; 十 八 24 ; 卅 三 1 3 ，1 5 ， 18 ; 番 三 13 

詩 七 4 ; 卅 七 1 ) ; 連 於 冲 ^ / 之 後 （詩

九 3 ; 伯 卅 四 32 ; 卅---------五 八 3 ;
六 23 ) ; 與 連 用 （詩 五 三 2 ) 。其 

次 ，沿《̂ 有 時 被 形 容 爲 是 在 人 手 中 的 （結 

十 八 8 : 詩 七 4  ; 一 二 五 3 ) 。可 轉 喩 特 

指 言 語 而 言 （參 赛 五 九 3 ; 瑪 二 6 ; 伯 五 

。( 16 ;六 30 ; 十 三 7 ; 廿 七 4 
由 它 們י它 們 是 指 相 反 於 正 義 的 行 爲

時 常 被 視 爲 下 列 各 字 的 反 義 字 顯 出：

「公 義 J  ( 利 十 九 1 5 ，35f· · · 赛 廿 

六 10 ; 五 十 九 3 f .; 結 三 20 ; 十 八 8f.， 
24 ;卅 三  1 2 f .，1 5 f .; 伯 六  29 )  ;  ” ΛΛ《 

「行 義 之 人 ·1 ( 申 卅 二 4  ; 結 三 20 ; 十 八 

; 2 4 ，26 ;卅 三 13 ; 番 三 5 ; 詩 一 二 五 3 
箴 廿 九 27 )  ;  Γ 信 赏 、眞 理 』 （申

ttf 二  4  ; 找 五 九  3f. ) ; r  正 直  j: 
二 4 ; 詩 一 〇 七 4 2 )  ; ζη&Λρδ/־(申 州  

『義 、正 直 』 （申 卅 二 4  ; 結 卅 三 14f. ·;
; 行 公 義 j  ( 彌 三 11/ ״ 番־ 三 5 ) ; 妫矽气 

詩 四 三 1 ; 八 二 2 ) ; Λ!δΑ:δαΛ Γ 公 義 、正

直)。 י j  ( 赛 廿 六 1 0
因 它 與 下 述 各 字 平 行 使 用 ，更 證 贸 上 

述 的 觀 念 ： ( Piel ) Γ 擾 害 』 （撒 下 七 

Γ 惡 行  j  ( 赛 廿10 ״ ) i rasha ejresha 
18f.; י 15 י .六  10 ; 結 十 八  24 ; 卅 三  12f 

詩 一 二 五 3 : 伯 廿 七 7 ; 卅 四 10 ) ; p e-
5Λα< Γ罪 强 』 （結 卅 三 12f. ) ; ΛδΛ77δ5Γ藜_
行 』 （ 結 廿 八 1 5 f .; 詩 五 八 3 ) ; 而仍 

:( 流 人 血 的 罪 』 （彌 三 10 ; 哈 二  ז12
:[ ( 18 斤 此 Γ 殘 忍 』 （詩 七 17 [ Η。/ 

m ir m a T ifefP J ( 1 ) ; k a z a b x  ̂
言 J ( 番 三 13 ) ; Γ 詐 欺 j  ( 伯 十 

。( 三 7 ) ; ‘加 5/7『罪 孽 』 （結 廿 八 18 
這 些 不 義 的 行 爲 包 括 ：不 公 平 的 審 判 

(利 十 九 15 ; 詩 八 二 2 ) : 不 誠 實 的 交 易 

(申 廿 五 16 ; 結 十 八 8 ) —— 更 特 別 的 是 

指 ：抢 预 （結 卅 三 1 5 ) ; 謀 殺 （撒 下 

三 34 ) : 欺 壓 （ 撒 下 七 10 ; 代 上 十 

七 9 ; 詩 卅 七 1 ; 卅 九 22 ; —二 五 3 ; 箴

------( 廿 二 8 ; 何 十 9 ; 彌 三 10 ; 哈 二 12
1— 14 ;十־ ; 更 特 別 可 指 惡 語 （伯 六 30 

三 7 : 十 五 16 ; 廿 七 4  ; 赛 五 九 3 ; 何 十

° ( 13
此 二 字 有 很 重 要 的 神 學 意 義，י於 是 

因 爲 它 們 是 指 敵 對 神 屬 性 的 行 爲 ，是 神 必 

在 祂י須 要 對 付 的 。有 些 經 文 很 淸 楚 的 說 

毫 無 ‘S u ^ /  。摩 西 歌 唱 說 ：『祂 是 磐 

祂 的 作 爲 完 全 ，祂 所 行 的 無 不 公 平。י石 

是 誠 订 無 鴒 （ ) 的 神 ，又 公 義 ，又 正 

直 j  ( 申 卅 二 4 ) 。以 利 戶 忠 告 說 ：『所 

要 聽 我 的 話 ，神 斷 不 至י以 你 們 明 理 的 人 

全 能 者 斷 不 至 作 孽 （SweZ) J ( 伯י行 惡 

卅 四 1 0 ) 。約 沙 法 對 審 判 官 說 ：「因 爲 耶 

和 華 我 們 的 神 沒 有 不 義 （
) i ( 代 下 十 九 7 ) 。在 耶 二 5 ，耶 

看 Γ 祂 有 甚 麼י和 華 叫 列 祖 從 歷 史 中 尋 找 

不 義 （ ) J 。所 以 祂 要 極 救 贫 寒 人 

行 非 義 之 事 的 人 是 祂 所 憎 惡י ( (伯 五 16 
義י的 （申 廿 五 16 ; 箴 廿 九 27 ) 。再 者 

人 何 時 離 義 而 行 不 公 平 的 事 ’他 就 必 死

。( (結 三 20 
; 雖 然 人 或 許 因 選 擇 不 義 （結 十 八 26 

卅 三 1 3 ， 18 ) 而 受 责 備 （結 三 20 ; 廿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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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卅 三 1 3 ，1 8 等 ） ，但 他 不 辦 要 陷 於 那 

因 爲 他 可 以 棄 絕 它 （ 伯 卅י種 情 況  

四 32 ) ，可 以 承 認 他 的 情 況 （詩 七 3 ; 結 

遠 除 不 義 （伯 ^ -一  14 ; 廿 二י ( 卅 三 15 
23 )，神 逭 一 面 也 必 以 救 恩 來 回 應 他。

不 公 平 、不^
本 陽 性 名 詞 是 與 相 近 的 同 義  

字י ，但 特 別 用 作 人 的 稱 呼 。它 出 現 五 次 

大י 部 分 是 用 指 壓 制 的 統 治 者 。比 勒 達 說 

而 約י ( 這 種 人 的 住 處 必 迥 害 （伯 十 八 21 
伯 稱 這 種 人 爲 敵 （伯 廿 七 7 ) ，而 他 不 是 

與 他 們 一 夥 的 （伯 廿 九 1 7 ) 。在 一 次 個 人 

約 伯 同 意 一 個 ‘《1 ^ ^ / 必 從 神י的 承 諾 中 

然 後 挑 戰 任3 ) י 那 斑 得 到 刑 罰 （伯 卅 一 

何 人 來 證 明 他 是 這 種 人 。西 番 雅 先 知 斷 

不 是 位 ，與 人 形י言 ：神 是 公 義 的

成 強 烈 的 對 比。

不 公 平 、不 義 、過 失  

它 常י本 陰 性 名 詞 帶 有 較 抽 象 的 意 義 

、( 是 指 暴 力 的 行 爲 ，如 謀 殺 （撒 下 三 34 
欺 壓 （撒 下 七 10 ; 代 上 十 七 9 ; 詩 卅 

七 1 ; 八 九 2 2 〔 Η  2 3 〕 ； 一 二 五 3 ; 何 十 

9 ;彌 三 10 ; 哈 二 12 ) 和 惡 言 （ 伯 

六 30 ; 十 三 7 ; 廿 七 4  ; 赛 五 九 3 ) 。這 

性 質 與 神 的 屣 性 相 反 （代 下 十 九 7 ; 伯 卅 

·· 42 六  33 ; 詩 九 二  1 5〔 Η  1 6〕 ； 一 〇 七 

跟 從 神 之 人 的 性 格י赛 六 一  8 ) 。同 樣 的 

〜中 也 不 能 有 它 （代 下 十 九 7 ; 伯 六 2 9
九 3 : 番 三 13 ; 瑪 二 6 ) 。事-------30 ; 詩

是י苡 上 ，神 造 人 的 時 候 ，人 沒 有 這 性 質 

。(後 來 才 成 爲 如 此 （結 廿 八 1 5 
也 有 除 掉י如 同 除 掉 SuW  — 樣 

的 方 法 。人 若 不 因 作 的 人 而  

心 懷 不 平 （詩 卅 七 1 ) ，卻 尋 求 神 ，行 在 

祂 的 道 路 上 （詩 —— 九 2 〜 4  ) ，就 可 以 除 

14 ;廿 二 23 ) ，神 必 定 施 —^־־掉 它 （伯 

行 拯 救 ，因 爲 詩 人 知 道 他 靠 自 己 的 能 力 無

。( 法 除 掉 它 （詩 四 三 1

不 公 平 的 人  

是 在י只 有 一 處 經 文 淸 楚 的 使 用 本 字 

稱 呼 約 伯 的 敵 人 ，神 從 這 些 人י 伯 十 六 11
手 中 救 出 約 伯。

‘δ/為四 次 的 出 現 很 可 能 同 是 出 自 此 字 

根 。有 三 處 此 字 是 指 神 仇 敵 的 品 格 （伯 五 

〔71̂〕1 6;詩 五 八 2 〔^ 1 3 〕 ：六 四 6

) ，一 次 在 詩 九 二 1 5 〔 H 1 6 〕 ’用 與 神 的  

厕 性 相 對 ，因 爲 神 是 正 直 的 。

參 考 咨 目 ：G elin，A lbert, 57/z 
Desclee, 1964. Porubcan, Stefan, S in  in the 
O ld  T estam en tד Rome; H erder, 1963, Quell, 
G ·， S in、 London: A dam  and Charles
Black, 1951. Sm ith, C. R ., T he B ible  
D octrine o f  S in , London: Epw orth , 1953. 
T H A T，I I，pp· 224 — 27·

G . H . L .

4) לל  (〇1e1j 401עו ^ל  י עו a〇 見

1579c, d
ת ללו עו  ( (〇te1bt) M, 1627a 

ם”ע  广 S tem ) 見  1631a

עוו 1581  ( % n ) 居 住

衍 生 詞

1581a 1ר מעו  ( τ η ά ‘δ η ) 居 住  

1581b 加 匀 住 處 、住

所 最 常 用 來 指 動 物 的 洞 穴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本 勋 詞 字 根 ‘Η；Λ2尙 未  

經 證 苡 。阿 拉 伯 文 動 詞 的 意 思 爲  

『蓋 、藏 J 。

‘3 7 1住 處

( A S V 和 R S V 類 似 י 除 了 在 撒 上 二  

2 9 ，3 2 和 番 三 1 7 ，R S V 修 訂 爲 「 眼

睛 J 0 )
共 用 過 1 8次 。本 字 可 用 來 形 容 荒 涼 城  

市 的 廢 墟 ，如 今 卻 成 爲 野 獸 的 住 處 。它 最  

常 指 耶 和 華 的 居 所 י 就 是 天 （總 以 「聖  

潔 J 來 形 容 ）和 聖 殿 （詩 廿 六 8 ) 。最 後  

是 描 寫 耶 和 華 爲 祂 百 性 的 避 難 所 （詩 七 一  

3 ··九 十 1 ; 九 一  9 ) 。

C . S .

” V ( €aw on) ^  1577a 
M, 1577c ；ןו^ים

ח 1582 עו  厂 細 ） 1 飛 、軔 翔 、飛 走

( A S V 、 RSV  類 似 ）

衍 生 詞

1582a +ח עו  飛 行 的 生 物 י
如 烏 、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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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b nypy ( ‘apV zp) 眼 皮

主 要 用 在 Q a l，很 少 用 在 強 調 語  

氣 י 意 思 爲 糊 翔 和 飛 走 י 意 即 消 失 。烏 加  

列 文 的 ‘卩 和 阿 拉 伯 文 的 ‘以 ^ 有 類 似 的 意  

思 。

本 勋 詞 是 用 作 描 寫 烏 類 的 励 作 （箴 廿  

三 5 ; 廿 六 2 ; 资 卅 一  5 ; 哈 一  8 : 創 一  

20 : 申 四 17 ) ，這 不 # 叫 人 感 到 驚 說 。事  

贸 上 ，只 有 最 後 兩 處 的 經 文 論 到 「飛 J 
時 י 是 直 接 指 飛 的 行 動 而 非 明 喩 用 法 。

本 字 也 用 來 指 天 使 。资 六 章 所 描 舄 的  

撒 拉 弗 有 六 個 翅 膀 ：用 兩 個 翅 膀 遮 臉 ’兩  

個 翅 膀 遮 腳 （婉 轉 的 言 詞 ） ’兩 個 翅 膀 飛  

翔 （赛 六 ( י 6 2 。耶 和 華 坐 著 噬 璐 啲 飛 行  

( 詩 十 八 1 0〔 Η 11 ] = 撒 下 廿 二 11 ) 。 

以 西 結 描 寫 £基 潞 嗰 是 有 四 個 臉 ，四 個 翅 膀  

的 活 物 י 有 旋 轉 的 輪 跟 著 行 走 。精 金 噬 璐  

啲 的 翅 膀 遮 掩 施 恩 座 （出 卅 七 9 ) 。詩 十  

八 1 0〔 Η 1 1〕的 噬 潞 嗰 可 能 是 將 風 擬 人  

化 。聖 經 描 寫 耶 和 華 用 雲 彩 爲 車 輦 י 藉 著  

風 的 翅 膀 而 行 （ 詩 一 〇 四 3 ; 费 十  

九 1 ) 〇

在 但 九 2 1 中 ，R S V 和 A S V 均 記 賊  

是 天 使 加 百 列 在 飛 行 י 這 是 多 有 爭 論 之  

處 。在 舊 約 與 頭 ，天 使 似 乎 取 了 人 的 樣  

式 一 י 般 來 說 是 不 飛 行 的 ，甚 至 有 人 主 張  

创 八 1 2 假 定 天 使 並 沒 有 翅 膀 。但 九 2 1 的  

問 題 是 那 爭 論 中 的 字 究 竟 出 自 字 根  

或 是 字 根 抻 卸 「疲 倦 』 。若 是 出 自 後  

者 ，就 不 能 認 爲 這 是 提 及 天 使 的 飛 行 。但  

若 說 天 使 會 疲 倦 似 乎 也 是 同 樣 奇 怪 的 ，但  

這 動 詞 的 動 作 或 許 可 以 指 但 以 理 而 言 ，他  

可 能 因 禁 食 禱 吿 而 疲 倦 （參 閱 ：K D 引 用  

之 處 ） 。然 而 ，旣 然 撒 拉 弗 和 噬 璐 啪 均 有  

翅 膀 ，天 使 在 以 諾 迅 六 一 窜 也 有 翅 膀 י 或  

許 最 好 還 是 接 受 傅 統 的 翻 譯 —— 「迅 速 飛  

行 J י 而 假 定 天 使 可 以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顯  

現 。

亞 五 1〜2 描 寫 一 巨 大 的 扭 卷 （長 30 
呎 ，宽 1 5 呎 ，就 像 會 铄 的 聖 所 或 所 羅 門 聖  

殿 前 的 廊 子 一 樣 大 ） ，在 扭 卷 上 寫 著 咒 詛  

的 話 ，這 逬 卷 在 遍 地 上 飛 行 。這 是 象 徴 耶  

和 華 的 忿 怒 י 祂 必 尋 見 祂 的 目 標 י 就 是 偷  

竊 者 和 起 假 誓 者 。

伯 五 7 的 『火 星 （字 義 上 爲 Γ 火 焰 的  

衆 子 」 ）飛 騰 』被 認 爲 是 指 忠 難 必 定 臨 到  

人 身 上 。赛 六 十 8 所 記 載 盤 的 飛 行 ，可 能

是 指 有 白 色 桅 竿 的 船 狻 將 被 擄 者 帶 回 。末  

世 以 色 列 的 耶 隊 戰 勝 非 利 士 ，就 如 『鳥 兒  

的 猛 撲 』 （赛 一״!־־  1 4 ) 。

飛 走 或 消 失 的 意 義 可 以 用 在 幾 種 寧 物  

上 。詩 人 因 被 惡 人 欺 壓 י 很 渴 望 逃 脫 （城  

市 ？ ） י 飛 到 曠 野 ，得 享 安 息 （詩 五 五 6 
〔 Η 7 〕 ） 。瑣 法 斷 言 惡 人 所 享 受 的 成 就 ， 

必 飛 去 如 夢 （伯 廿 8 ) 。贤 人 餐 吿 人 眼 晴  

不 要 飛 （定 睛 ）在 錢 財 上 ，因 它 是 短 暫  

的 י 將 如 鹰 向 天 飛 去 （箴 廿 三 5 ) 。本 字  

在 詩 九 十 1 0 是 用 來 描 寫 生 命 的 短 暫 和 迅  

速 。趿 後 י 攻 打 亞 述 的 軍 隊 ，將 它 掠 奪 ， 

就 帶 著 擄 獲 物 飛 走 （鴻 三 16 ) 。

‘δ ρ 鳥 、昆 蟲

集 合 名 詞 ，出 自 字 根 Ϊ / /7 (飛 ） 。用 了  

7 1 次 。鳥 被 造 （創 一 ( י 21 20  、命 名 （創  

二 20 ) ，被 帶 進 方 舟 （創 令 8 ) ，被 吃 掉  

( 詩 七 八 27 ) ，被 獻 上 爲 祭 （創 八 20 ; 
利 一  1 4 ) 。被 分 類 爲 潔 淨 和 不 潔 淨 。 

與 以 ^ ^ 連 用 ，代 表 潔 淨 或 不 潔 淨 有 翅 的  

昆 蟲 （A SV ， winged creeping things ) ° 
利 ^ -一  2 0〜 2 3 顯 然 是 指 有 四 足 的 爬 蟲 ，可 

能 是 包 括 用 來 跳 躍 的 後 足 。

參 考 魯 目 ：D river，G .R ., “ Birds in the 
Old T estam en t，” PEQ  87: 5—20， 129 —40-

C . S .

1583 ?m? I I  黑 暗

衍 生 詞

1583a 黑 暗 （赛 八

23 )
1583b ח מעו  幽 暗 （赛 八

22 )
1583c 黑 暗 （伯 十

一  17 )
1583d ה פ קי  〈却 幻 黑 暗 ·

1584 ץ (‘—ע  עו 商 議 、 計 劃 （ 士 十  

九  30 ·· ^ 八  10 )

1585 ' ר עו  〈 麼 僅 ־ 以  H iphil 出 現 在

摩 二 13

衍 生 詞

1585a W  廢 力 傜 見 於 詩

五 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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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η ύ ‘ά 9ά ) 歷 縮、) 1585 מו^רןהb
苦 惱 僅 見 於 詩 六 六 11

弄 瞎 馑 以  Piel 出 〉 1586 ^ור* 
現

衍 生 詞

瞎 眼 的 !ר 1586a עו
8艮 瞎 1586 ן^ורווb

( (申 廿 八 28 ··亞 十 二 4 
瞎 眼 的 ת ר 1586c קו

( (利 廿 二 22

若 有 也 只 以 Pielי如 似 極 少 被 使 用‘ 
而י『出 現 。它 可 能 出 自 7u，M々 r 「瞎 眼 的 

指 白 內י『可 能 出 自 ‘Γ/ r 『 皮 府 

。( 就 足 眼 暗 被 一 層 皮 蓋 住 了 （ BDI3י障 

公 祕 似 可 用 來 指 字 義 上 的 瞎 眼 （王 下 廿 五 

7 ;耶 卅 九 7 ; 五 二 11 ) 和 喩 意 性 的 瞎 眼

。( (出 廿 三 8 ; 申 十 六 13

睹目艮的 （A S V 、R S V 類 似）

一 般 卻 是 用 作 י本 字 雖 然 是 個 形 容 詞 

苡 名 詞 指 瞎 子 。自 古 至 今 ，瞎 眼 是 近 東 一 

帶 很 普 遍 卻 嚴 重 的 疾 病 （參 例 如 主 耶 穌 常

遇 見 瞎 子）。 

本 字 有 字 義 上 或 隱 喩 上 的 用 法 。前 者 

淸 楚 見 於 眼 瞎 的 勋 物 不 能 被 接 受 爲 祭 物 

(申 十 五 21 ; 瑪 一  8 ) 。瞎 眼 的 沒 有 资 格 

任 亞 倫 的 祭 司 職 分 （利 廿 一  18 ) 。耶 布 斯 

人 宣 稱 瞎 子 和 瘸 子 就 足 夠 防 止 大 衛 占 領 戰 

8 )。律 法 也 י 略 據 點 耶 路 撒 冷 （撒 下 五 6 
爲 瞎 子 預 備 了 若 干 保 護 （利 十 九 14 ; 申 廿

0 ( 18 七

雖 然 在 某 些 惝 況 下 ，瞎 眼 可 歸 因 於 耶 

但 祂 也 是 醫17 ) י 和 華 （出 四 11 ; 番 一 

。(使 人 得 看 見 的 （詩 一 四 六 治י8 瞎 眼 

將 臨 到 她 身 上 的 咒 詛 也 包י以 色 列 若 毀 約

。( 括 瞎 眼 在 內 （申 廿 八 29 
在 隱 喩 方 面 ，本 字 可 用 來 指 一 個 無 能 

爲 力 ，在 道 德 方 面 無 感 覺 的 人 。假 先 知 

(赛 五 六 10 ; 哀 四 4  ) 和 以 色 列 國 （贫:四 

二 19 ; 四 三 8 ) 的 特 點 都 是 瞄 眼 的 。以 色 

列 爲 她 自 己 瞎 眼 的 光 锻 而 哀 歎 （资 五  

九 1 0 ) 。餘 民 歸 回 的 應 許 ，也 包 括 神 要 領 

並 且 要 使 他 們 得 以 卷 見י瞎 眼 的 回 到 錫 安 

(赛 廿 九 18 : 卅 五 5 ; 四 二 16 ; 耶 卅 一

° (8

本 字 有 一 個 意 味 深 長 的 用 法 ，是 出 現  

在 受 苦 的 僕 人 將 要 打 開 瞎 子 的 眼 的 應 許 衷  

面 （赛 四 二 7 ) ，很 榮 耀 地 應 驗 在 耶 穌 基  

督 的 身 上 ，祂 賜 給 人 肉 體 上 和 靈 魂 上 的 粒

見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 V III，pp. 279 — 85.
C· S·

公̂‘〉 עור 1587  1 振 作 精 神 、唼 起 、激

m
衍生詞

1587a עיר 興 奮 狀 態

本 動 詞 出 現 在 主 勋 、被 動 、強 調 和  

使 役 的 語 氣 ，都 沒 有 多 大 差 別 。使 役 的  

語 氣 常 以 神 爲 主 詞 י 表 示 祂 對 歷 史 的 參  

與 。

烏 加 列 文 V 在 使 役 的 字 幹 意 思 爲 r 興  

起 J ^ 而 亞 哮 得 文 Srw則 爲 Γ 喚 醒 j 。

無 生 命 的 東 西 也 可 以 被 稱 呼 ，被 吩 咐  

要 醒 起 ：偶 像 （哈 二 1 9 ) 、劍 （亞 十  

三 7 ) 、 槍 （ 撒 下 廿 三 1 8 ) 、風 （ 歌  

四 16 ) 、火 （何 七 4 ) 、大 暴 風 （耶 廿 五  

3 2 ) 、鞭 （赛 十 2 6 ) 、黎 明 （詩 五 七 8 
〔 Η 9 〕 ） 、豎 琴 和 七 弦 琴 （詩 五 七 8 〔 Η 

9 〕 ） 。

某 種 特 質 也 可 以 被 喚 醒 、激 發 ，如 愛  

( 歌 二 7 ; 三 5 ; 八 4 ) 、 爭 端 （ 箴 

十 12 ) 、忿 怒 （詩 七 八 38 ) 、能 力 （詩  

八 十 2 〔 Η  3 〕 ）和 悲 哀 （赛 十 五 5 ) 。

當 墮 落 的 巴 比 倫 王 下 到 陰 間 時 י 陰 間  

被 象 徴 性 地 描 繪 成 在 喚 醒 陰 魂 （赛 十  

四 9 ) 0
本 字 也 可 以 用 在 人 方 面 。人 可 以 從 睡  

赀 中 被 喚 醒 （亞 四 1 ) ，但 無 法 從 死 亡 的  

睡 中 被 喚 醒 （伯 十 四 1 2 ，參 抑 Γ喚  

醒 』 ） 。人 可 以 叫 自 己 興 起 來 讚 美 （詩 五  

七 8 〔 Η  9 〕 ）和 激 勵 自 己 去 行 勋 （伯 十 七  

8 ) 〇

本 字 也 形 容 軍 取 的 行 動 。耶 利 米 看 見  

巴 比 倫 在 興 起 ，預 備 攻 打 猶 大 （耶 六 22 ; 
五 十 41 ) 。北 方 的 王 要 鼓 舞 他 的 能 力 和 膽  

S ，要 攻 打 南 方 的 王 （但 ^ 一־־  2 ， 25 ) 。 

在 和 西 西 拉 爭 戦 的 頌 上 י 底 波 拉 被 催 促 要  

興 起 、興 起 、唱 歌 （士 五 12 ) 。

和 否 定 詞 用 在 一 起 時 י 本 字 是 用 作 表  

示 屬 靈 的 惰 性 。以 赛 亞 記 載 被 擄 的 百 姓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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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他 們 沒 有 求 吿 神 י 他 們 沒 有 喚 醒 自 己 ， 

仍 留 在 屬 靈 昏 睡 的 情 況 中 。因 此 ，神 就 掩  

面 不 顧 他 們 （赛 六 四 7 ) 。在 禱 吿 和 _ 美  

的 事 上 ，人 必 須 喚 醒 自 己 （詩 五 七 8 〔 Η 
57 ; 9 ] ) 〇

本 字 伋 重 要 的 用 法 是 使 役 的 ，以 神 爲  

主 詞 。在 此 可 見 到 神 是 主 動 的 參 與 在 世 界  

歴 史 中 。祂 不 是 遠 在 高 天 漠 不 關 心 的 ，也  

不 只 是 一 個 旁 觀 者 ，祂 完 全 牮 管 並 且 推 励  

祂 的 計 劃 。祂 的 一 切 行 動 都 有 目 的 ，祺 悄  

沒 有 偶 然 發 生 的 。這 種 強 調 在 薇 約 使 用 本  

動 詞 之 使 役 用 法 並 以 神 爲 主 詞 的 經 文 上 非  

常 明 顯 。耶 和 華 激 勋 亞 述 王 提 萆 拉 毘 尼 色  

的 心 ，攻 打 外 約 但 地 區 的 支 派 （代 上  

五 26 ) 。祂 激 勋 巴 比 倫 攻 打 耶 路 撒 冷 （結  

廿 三 22 ) 。後 來 י 祂 激 動 瑪 代 攻 打 巴 比 倫  

( 寶 十 三 17 ; 耶 五 十 ; י 11 9 五  

一  11  )  °

同 樣 的 י 祂 也 激 動 古 列 讓 被 擄 的 猶 太  

人 回 到 猶 大 （代 下 卅 六 22 ; 拉 一 י ( 1  接  

著 又 催 促 被 擄 者 要 回 去 （珥 三 7 〔 Η 4 : 
7 〕 ） 。當 歸 回 的 百 姓 又 冷 淡 下 來 ，耶 和 華  

藉 著 先 知 哈 該 和 撒 迦 利 亞 ，激 勋 所 羅 巴 伯  

和 約 杏 亞 完 成 道 建 聖 殿 的 工 作 （ 該  

— 14 ) 0
也 有 個 人 向 神 的 呼 喚 י 呼 喚 祂 爲 他 而  

興 起 ，特 別 是 在 詩 篇 中 。在 人 眼 中 看 來  י
神 有 時 候 似 乎 是 漠 不 關 心 ，沒 有 行 動 ，至  

少 是 極 爲 遲 緩 的 ，因 此 就 催 促 神 要 行 動 。 

在 詩 七 6 〔 Η 7 〕 ，詩 人 呼 喚 神 興 起 來 施 行  

審 判 。在 此 神 顯 得 好 像 在 睡 赀 ，需 要 因 催  

促 而 興 起 ， 以 施 拯 救 （ 詩 四 四 23 
〔 Η 2 4 〕 · ·五 九 4 〔 Η 5 〕 ） ° 人 呼 求 祂  

施 展 大 能 （詩 八 十 2 〔 Η  3 〕 ） ，爲 祂 的 子  

民 興 起 祂 的 膀 臂 （能 力 ） （费 五 一  9 ) 。

C. S.

ר 1588 עו  厂公^  1 1 被 揭 露 、暴 露

衍 生 詞

1558a ר עו ^  赤 裸

( 哈 二  15 )
1558b ! ם ר קי  ( ^ r o m ) י קרם 

赤 裸 的 （ 形 容  

詞 ） 、赤 裸 （名 詞 ）

1558c tDiny ( 4a r d m j ם  י י ^
赤 裸 的

1558d 赤 身 的

( 代 下 廿 八 15 )

勋 詞 ‘心 11僅 見 於 哈 三 9 。它 可 能 是  

上 述 名 詞 的 字 根 ，也 可 能 是 赤 裸 j  
的 副 型 ，參 S m r 。

赤 裸 的 、 赤 裸 （A SV 與 R SV類

似 ）

共 用 過 1 0 次 ，可 指 屣 靈 和 肉 體  

上 的 赤 裸 。當 其 用 於 亞 當 和 豇 娃 時 （創 三  

7 ’ 1 0 ， י ( 11 並 不 职 指 對 性 的 知 覺 ，也 表  

示 他 們 的 罪 在 神 面 前 是 赤 露 敞 開 的 。他 們  

與 神 的 關 係 已 受 损 密 י 也 破 壞 他 們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係 。在 結 十 六 י 22 י 29 7  ; 廿 三 29 
和 申 十 二 י 29 本 字 也 用 以 形 容 擬 人 化 的 耶  

路 撒 冷 י 指 出 她 物 質 上 和 颶 靈 上 的 貧 窮 。 

在 結 十 八 7 1 6 用י  來 指 義 人 有 正 確 的 社 會  

關 懷 י 提 供 衣 服 給 窮 人 。

赤 裸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

本 字 可 能 出 自 ‘心 11『藜 露 』 ，而 成  

爲 知 5 / « 「赤 裸 』的 次 型 ；或 是 出 自 字  

根 赤 身 J ( 見 1692 ) ，可 能 是 個 副  

型 。雖 然 本 字 常 指 赤 身 的 狀 態 （創 二 25 ; 
撒 上 十 九 י 24 赛 廿 2 ; 彌 一  8 ) ，但 也 可  

表 達 骚 露 י 即 缺 乏 遮 掩 （伯 廿 六 6 ) 和 資  

源 （摩 二 16 ) 。

本 字 所 指 的 赤 裸 通 常 有 象 徵 性 的 意  

義 。亞 當 夏 娃 赤 身 露 體 並 不 羞 恥 ，表 示 他  

們 的 純 !5 ( 創 二 25 ) 。以 赛 亞 露 身 （可 能  

不 是 完 全 赤 身 י 只 是 脫 掉 上 衣 。參 K D 論  

赛 廿 筇 ）行 走 （本 励 詞 常 和 用 在 一  

起 ） י 作 爲 埃 及 人 被 得 勝 之 亞 述 人 擄 掠 的  

預 兆 （菸 廿 2 ，3 ， 4  ) 。同 樣 地 在 撒 上 十  

九 י 24 掃 羅 很 可 能 也 不 是 赤 身 ，乃 是 神 的  

靈 之 大 能 使 他 脫 去 他 國 王 的 外 袍 ，特 別 是  

他 的 刀 劍 י 好 使 大 衛 可 以 安 全 逃 跑 。窮 人  

的 赤 身 表 示 受 壓 制 （伯 廿 四 7 ， 10 ; 赛 五  

八 7 ) ，他 的 外 衣 被 取 爲 當 頭 （伯 廿  

四 י ( 9 到 夜 晚 尙 未 歸 還 他 （出 廿 二  י 25
2 6 ，2 7 〔 Η 26 2 8 י 27 י  〕 ） 。何 二  3 可 能  

提 到 努 斯 泥 版 上 所 說 的 風 俗 י 就 是 當 一 位  

母 親 因 犯 姦 淫 而 被 休 ，她 的 兒 女 就 被 叫 去  

脫 掉 她 的 衣 服 。耶 和 華 也 # 如 此 對 待 祂 淫  

蕩 的 妻 子 以 色 列 。

本 字 也 用 作 指 資 源 的 缺 乏 。約 伯 被 撒  

但 折 磨 ，變 成 甚 麼 都 沒 有 ，就 說 他 是 赤 身  

出 母 胎 י 也 必 赤 身 歸 回 大 地 之 胎 （伯 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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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 五 1 5〔 Η  1 4〕 ） 。摩 二 1 6 形 容 從  六 27 ) 。至 於 其 他 賧 罪 祭 和 燔 祭 牲 的 皮 ，

一 個 人 面 對 神 的 審 判 時 י 他 膽 进 的 資 源 都  則 是 歸 給 祭 司 的 （利 五 13 ; 七 8 ) 。

被 剝 奪 。 G. S .
本 字 最 有 趣 的 一 個 用 法 ，是 斷 言 陰 間  

在 神 面 前 是 赤 裸 的 י 葸 思 就 是 說 י 它 是 在  見 1586b
神 管 轄 和 關 心 的 範 圍 之 內 （伯 廿 六 6 ; 參  ( 4aw w eret) M  1586c
詩 一 三 九 7 , 8 ; 箴 十 五 1 1 ; 摩 九 2 ) 。

神 的 知 識 和 關 心 甚 至 延 伸 到 死 人 的 領 域 。 1590 協 עו־ש  助 、 來 絮 助 （珥 四

C. S . 1 1 )

广‘切 以 i n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ר 1589 עו

根：

广 匁 勹 皮 、遮 蔽 +1589 עורa 
(A S V 、R S V 類 似 ）本 字 可 兼

指 人 和 獸 的 皮

有 5 5 次 是 指 人 的 皮 廚 而 言 。指 覆 蓋 身 

體 的 外 層 部 分 （伯 十 11 ; 哀 三 4 ; 結 卅 七 

8 )，有 時 也 用 作 轉 喩 ，指 整 個 身 體 6 י 
(出 廿 二 2 7 〔 Η  2 6 〕 · ·伯 十 九 26 ) 。皮 

庙 的 各 種 特 性 也 被 談 及 ，包 括 人 無 法 改 變 

它 的 顏 色 （耶 十 三 23 ) 。摩 西 與 耶 和 華 在 

西 乃 山 談 話 之 後 ，面 皮 就 發 光 （ 出 卅 

35 )。皮 腐 也 能 因 著 疾 病 而 變 י 四 2 9 ， 30 
; 黑 、 變 硬 （伯 七 5 ; 卅 30 ; 哀 四 8 

五 1 0 ) 。利 十 三 1〜4 6 以 很 長 的 篇 幅 談 到 

痳 瘋 ，是 一 種 不 正 常 的 皮 庙 病 ，可 能 也 包 

括 各 種 顯 出 皮 膚 發 疹 的 傅 染 病 （見 

‘加 ） 。彌 三 2 ，3 中 所 謂 從 人 身 上 剝 皮， 

是 隱 喩 性 地 指 以 色 列 被 她 的 統 治 者 所 虐 

待 。約 伯 記 記 賊 皮 旖 兩 種 有 趣 的 用 法。

「以 皮 代 皮 』 （伯 二 4 ) 好 像 是 一 種 交 易 

用 的 辭 粲 ；而 『依 著 牙 皮 』 （牙 床 ？伯 十 

可 能 指 一 種 間 不 容 髮 的 脫 逃。י ( 九 20 
有 4 4 次 是 用 來 指 獸 皮 。除 了 曾 用 於 以 

倒 鈎 鎗 扎 滿 鱷 魚 的 皮 之 外 （伯 四 一  7 〔 Η 
40 : 31 )，本 字 通 常 是 指 著 從 動 物 身 上 剝 

下 來 的 皮 。這 些 獸 皮 可 用 來 作 衣 服 （创 三 

21 ‘·王 下 一  8 ) 。這 些 衣 服 上 或 許 藏 有 

「疾 病 』或 發 箱 （利 十 三 51 ) ，就 必 須 用 

火 燒 掉 它 。 獸 皮 也 用 於 會 菘 （ 出 廿  

五 5 ) 、方 舟 頂 蓋 或 作 聖 潔 器 皿 的 蓋 子

。((民 四 6 
處 理 獻 上 爲 祭 的 励 物 皮 的 方 法 ，是 根 

據 獻 祭 的 種 類 。爲 祭 司 或 全 體 # 衆 所 獻 上 

必 須 完 全 用 火 燒 盡 （出 廿י臜 罪 祭 的 獸 皮 

九 14 ; 利 四 1 1 ， 21 ; 八 17 ; 九 11 ; 十

1591  r 沄祕如） 嗲 曲 、扭 曲 、曲 解

( A S V 、R S V 類 似 ，前 者 也 用 些 同  

義 字 如  subvert 與  overthrow  ) 只

用 於 強 調 變 化

衍 生 詞

1591a ה ת ) ^ו *aw w ata ) Ml Η
見 於 哀 三 5 9 ，指 因 缺 乏 公 義 所  

產 生 的 『不 當 行 爲 j

傅 十 二 章 所 列 舉 老 年 人 的 特 徵 ，將 本  

動 詞 的 基 本 意 義 顯 明 出 來 。老 年 人 的 腿  

( 有 力 的 ） 『 自 己 埤 曲 』 ，意 思 是 搖 晃 、 

不 穩 （傅 十 二 3 ) 。

其 他 的 意 思 多 是 象 徵 性 的 ，包 括 道 德  

的 層 面 。在 摩 八 5 ，本 字 用 來 指 不 誠 實 的  

交 易 י 用 詭 詐 的 天 平 欺 哄 人 י 资 出 用 小 升  

斗 י 收 銀 用 大 戥 子 。

在 約 伯 記 對 話 的 爭 論 中 有 這 個 字 。比  

勒 達 （伯 八 3 ) 和 以 利 戶 （伯 卅 四 12 ) 爭  

相 說 到 約 伯 犯 了 罪 ，所 以 所 受 的 苦 難 是 應  

該 的 。他 們 又 說 ，約 伯 一 直 爭 辯 他 無 罪 ’ 
便 是 控 吿 神 扭 曲 了 公 平 。約 伯 贊 同 他 的 苦  

難 是 從 神 而 來 （他 不 曉 得 有 撒 但 的 參  

與 ） ，但 他 旣 然 確 信 自 己 是 無 罪 的 ，所 以  

他 的 結 論 就 是 神 傾 覆 了 他 （伯 十 九 6 ) 。 

他 爭 論 說 根 本 就 沒 有 公 平 （伯 十 九 7 ) 。

傅 道 宙 使 用 本 字 י 更 突 顯 出 它 的 消 極  

色 彩 。辨 曲 的 和 神 使 爲 曲 的 （傅 一  15 ; 七  

13 ) ，不 能 變 直 。锊 曲 的 不 能 變 直 ，#就 如  

所 缺 少 的 無 法 足 數 一 般 。人 無 法 改 變 #神 爲  

世 界 所 定 的 一 切 。

詩 人 知 道 神 反 對 公 平 被 扭 曲 （哀  

三 36 ) ; 因 此 ，當 不 敬 畏 神 的 人 顚 瑰 他 的  

權 利 的 時 候 ，他 就 向 神 申 訴 （詩  
九 78 ) 。神 雖 然 關 心 受 屈 的 人 ，祂 也 使 惡  

人 的 道 路 埤 曲 ，使 之 引 向 滅 亡 。

C.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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ת 1592 עו  ( ‘众〇 m 見 於 m 五 十 4 ，

在 /S ‘fV/逍 個 片 語 與 頭 ，窓  

思 或 許 是 斛־״ 助 J

見  1591a 
ty (  Λαζ) י עז  r  ‘52； 見  1596a, b 
叫 見  1654a

ל 1593 אז ；}ז ( 阿 撒 泝 勒 （ASV
與 R S V 用 Azazel י 但 前 者 在 邊 註  

譯 作  rem oval )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四 次 ，全 部 在 利 十 六  

章 （8 ，1 0 , 2 6 ) ，這 圾 描 寫 贖 罪 日 的 儀  

式 。當 祭 司 爲 自 己 和 本 家 贖 罪 之 後 ，他 必  

須 替 以 色 列 百 姓 取 兩 边 公 山 羊 。一 狻 是 要  

獻 祭 歸 與 耶 和 華 י 另 一 钹 是 「逃 脫 的 山  

羊 J י 就 是 歸 與 阿 撒 瀉 勒 的 山 羊 。本 字 四  

次 出 現 均 附 帶 著 前 蹬 詞 「歸 與 』 。

對 本 字 的 理 解 和 翻 譯 的 說 法 很 多 。許  

多 譯 本 （L X X，Sym m achus, T heodo tian  和  

Vulgate ) 均 認 爲 它 是 指 離־״ 去 的 山 羊 j  , 
是 出 自 兩 個 希 伯 來 文 字 ： 山 羊 』和  

/״5277 「除 掉  J 。

藉 著 與 阿 拉 伯 字 『放 逐 、除 去 J 
的 聯 想 ，它 的 意 思 變 成 ״ 爲־ 了 完 全 的 除  

去 J ( I D B ，在 所 引 之 處 ） 。

拉 比 的 解 釋 通 常 認 爲 本 字 指 山 羊 被 送  

到 的 地 方 ··曠 野 、孤 立 的 地 方 或 山 羊 被 丟  

下 的 高 處 （參 利 十 六 22 ) 。

最 後 的 可 能 性 是 用 本 字 指 有 位 格 的 存  

在 ，爲 了 與 『耶 和 華 』相 對 應 ：這 種 情 形  

下 ，阿 撒 瀉 勒 可 能 是 一 個 邪 靈 （以 諾 密 八  

1 ; 十 4 ; 參 代 下 十 一 15 ; 赛 卅 四 14 ; 啓  

十 八 2 ) ，或 甚 至 是 魔 鬼 本 身 （K D ，在 所  

引 之 處 ） ，很 合 理 的 與 耶 和 華 對 照 。但 是  

以 諾 畨 論 阿 撒 瀉 勒 爲 邪 靈 ，無 疑 是 依 據 作  

者 自 己 對 利 十 六 适 和 創 六 4 的 解 釋 。有 些  

接 受 利 十 六 韋 這 種 鬼 魔 論 的 學 者 也 認 爲 本  

段 經 文 的 寫 作 是 屬 於 晚 期 的 （ 祭 典  

〔P 〕卜

本 字 在 利 十 六 眾 苡 際 的 用 法 和 意 思 是  

絕 對 無 法 確 定 的 。雖 然 如 此 ，不 管 它 明 確  

的 意 思 י 較 重 要 的 屑 面 是 藉 著 按 手 在 山 羊  

身 上 時 ，百 姓 的 罪 就 得 以 除 去 。在 道 段 經  

文 內 ，罪 似 乎 是 位 格 化 的 ，所 以 很 容 易 就  

搬 遷 到 山 羊 身 上 。琪 苡 上 ，2 1 與 2 2 節 說  

這 山 羊 要 擔 當 起 百 姓 的 罪 。逭 種 儀 式 很 生

励 地 說 明 汚 穢 從 營 中 除 去 ，且 帶 到 一 個 不  

能 再 感 染 百 姓 的 孤 立 地 方 。

爲 已 痊 癒 的 痳 瘋 病 人 所 行 的 傲 式 也 是  

與 逃 脫 的 山 羊 類 似 的 。先 要 選 擇 兩 隻 鳥 ， 

一 边 是 要 被 宰 י 再 將 活 鳥 _ 在 被 宰 之 鳥 的  

血 中 ’ 在 那 人 身 上 观 七 次 י 然 後 把 活 鳥 放  

在 田 野 圾 。這 鳥 就 將 痳 疯 病 帶 到 田 野 斑 ， 

然 後 麻 疯 病 人 就 被 宜 佈 爲 潔 淨 了 （利 十 四  

1 〜 9  ) 。

在 巴 比 倫 的 儀 式 中 也 有 類 似 r 逃 脫 的  

山 羊 j 。在 新 年 節 日 中 ，一 隻 被 殺 的 羊 被  

除 掉 ，丟 進 河 衷 。完 成 逭 工 作 的 人 ，就 如  

同 那 將 山 羊 放 到 無 人 之 地 的 人 一 般 ，被 認  

爲 不 潔 淨 的 （利 十 六 26 ) 。

這 除 罪 的 觀 念 可 在 詩 一 〇 三 1 2 看 到 ， 

神 從 我 們 身 上 『除 去 』過 犯 。

在 新 約 ，施 洗 約 翰 指 認 耶 穌 是 神 的 羔  

羊 ，是 除 去 世 人 罪 孽 的 （約 一  2 9 ， 36 ) 。 

這 是 獻 祭 的 術 語 ，然 而 羔 羊 在 律 法 中 從 未  

說 是 诗 負 人 的 罪 的 。逾 越 節 的 羊 羔 並 不 是  

臜 罪 祭 。將 救 主 形 容 爲 羔 羊 並 不 是 晚 期 猶  

太 敎 的 觀 念 。而 且 『神 的 羔 羊 』一 語 是 一  

個 別 處 未 有 的 所 有 格 複 合 句 。約 翰 的 思 想  

中 י 可 能 視 基 督 爲 逾 越 節 的 羊 羔 ，來 顯 示  

使 我 們 脫 離 罪 的 捆 綁 之 偉 大 的 救 恩 。但 更  

爲 可 能 的 似 乎 是 ，他 的 思 想 是 帶 有 綜 合 性  

的 觀 念 。在 此 可 辨 認 出 赛 五 三 荩 的 一 些 用  

字 ：『祂 像 羊 羔 被 牽 到 宰 殺 之 地 י 又 像 羊  

在 剪 毛 的 人 手 下 無 聲  耶 和 華 以 祂 爲

臍 罪 祭  祂 卻 擔 當 多 人 的 罪 孽 j 。但

這 句 話 同 樣 也 可 辨 認 出 是 暗 提 逃 脫 的 山  

羊 。此 點 可 由 「除 去 』這 兩 個 字 明 顯 地 看  

出 來 （參 約 壺 三 5 ) 。薇 約 一 切 躜 罪 的 觀  

念 ，都 成 就 在 基 督 身 上 。

C . S .

1594 ) ז^ןכ  I 離 開 、離 棄 、解 開

衍 生 詞

1594a ה  כ 離 /}זו 棄

、撇 棄 （赛 六 12 ; 十 七  י 9
指 被 撇 棄 之 地 ）

1594b כוו ) ;ןן ‘iz z a b d n j  货 物

励 詞 ‘ά ζ α δ主 要 是 以 Qal ( 主 励 ）出 

現 ；少 敝 幾 次 用 N ip h i l和 Pual ( 被 励  

) 。本 字 也 出 現 在 亞 喀 得 文 。阿 拉 伯  

文 則 是 汾 『遠 離 』和 ^ ^ 「眾 身 』 、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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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的 j ， 在 出 廿 三 5 ; 代 上 十 六 37 
尼 三 8 可 能 是 第 二 字 根 I I ，可 從 古 老 

烏 加 列 文י 碑 「恢 復 、修 理 《I״南 阿 拉 伯 文 

『製 作 、準 備 、設 立 《1 得 到 證 明 （ U T 
19: no. 1818 ) 。 見  ΙΛ C assuto , A 

,1967 C om m entary  on the B o o k  o f  E x o d u sy 
309—303 :78 p. 297 ; 參  M . D ahood , JB L 

註 釋 伯 九 27 : 十 1 ; 十 八 4 ; 廿 19 ; 卅

。九 1 4
的 基 本 意 思 ，從 字 義 用 法 中 可 淸 

楚 看 出 ，其 字 義 有 三 種 明 確 的 著 逭 點 ：離 

鬆 開 。人 （創 四 四 22 ; 民 十י放 棄י開  

30 ;得 一  16 ; 王 下 四 30 ) 、地 方 （王 下 

八 6 ··耶 十 八 14 ; 廿 五 38 ) 和 東 西 （創 

卅 九 1 2 〜1 3  ; 五 十 8 ; 出 九 21 ) 都 可 留 

; 下 來 。留 下 的 意 思 可 指 託 付 （創 卅 九 6 
伯 卅 九 11 ) 、遺 棄 （伯 卅 14 ) 、容 讓 

(得 二 16 ) 、讓 它 維 持 現 狀 （Ϊ5  17 ; 代 

下 廿 四 25 ; 結 廿 三 29 ) 、疏 忽 （申 十 二 

9 :十 四 27 ; 伯 廿 19 ) 、撇 在 一 旁 （伯 九 

27 )、釋 放 （伯 十 1 ) ; 但 「陳 列 我 的 怨 

見 上 列 D a h o o d 的 論 文。י言 J 之 意 

本 字 也 用 在 比 喩 用 法 上 ，以 人 爲 主 

意 即 背 道 。在 許 多 的 章י詞 。他 可 以 離 棄 

節 中 都 論 到 以 色 列 人 如 此 的 作 爲 （申 廿 八 

20 ;卅 一  16 ; 士 十  10 : 耶 一  16 ) 。以 色 

以 致 犯י轉 而 隨 從 偶 像י列 人 離 棄 耶 和 華 

了 背 約 （拿 二 8 〔 Η  9 〕 ；申 廿 九 24 ··王 

14 )、姦 淫 （何 四 10 ) 的 י 上 十 九 10 
她 離 棄 耶 和 華 的 殿 （代 下 廿 四י罪 。而 且 

更 證 明 了 這 背 道18 40 ] י ;參 尼 十 39 [ Η
的 情 形）。

本 動 詞 也 用 來י有 時 以 人 稱 當 主 詞 時 

指 離 棄 德 行 上 的 素 费 。如 羅 波 安 不 肯 採 納 

反 聽 從 少 年 人 輕 率 的 建 議י老 臣 的 意 見 

。( (王 上 十 二 8 ， 13 = 代 下 十 8 ， 13 
如י但 這 種 用 法 ，最 佳 的 例 證 均 在 箴 言 琪 

離 棄 義 途 （二 13 ; 十 五 10 ) 、智 恝 （四 

2 ， 6 )、责 備 （十 17 ) 、忠 誠 和 信 實 （三 

3 );詩 人 抱 怨 說 他 的 力 氣 （詩 卅 八 1 0〔 Η 
1 1〕）和 膽 跫 （詩 四 十 12 ) 衰 微。 

本 字 也 可 以 指 人 離 棄 不 値 得 羨 慕 的 素 

質 承 認 離 棄 罪 過 的 ，必 蒙 憐 恤 j  ( 箴 廿 

八 1 3 ) 。惡 人 被 勸 誡 要 棄 絕 他 們 的 生 活 方 

式 （赛 五 五 7 ) 。義 人 被 敎 導 當 止 住 怒 

。(離 棄 忿 怒 J ( 詩 卅 七  氣י8

神 也 可 以 是 本 動 詞 的 主 詞 ，而 以 世 人 

當 受 詞 。神 應 許 永 不 撇 棄 義 人 ，讓 他 落 入

惡 人 手 中 （詩 卅 七 2 5 ， 33 ) 。窮 乏 、受 欺  

壓 的 人 境 況 雖 然 可 憐 ，耶 和 華 卻 沒 有 離 棄  

他 們 （詩 九 1 0〔 Η  1 1〕 ；赛 四 一  17 ) 。 

詩 廿 二 旖 中 ，詩 人 確 信 神 已 經 離 棄 他 了  י 
因 爲 他 的 處 境 悲 慘 ；但 是 接 著 却 以 得 勝 的  

語 氣 結 束 這 篇 詩 篇 ，宣 吿 神 的 信 實 （詩 廿  

二 1 ; 參 太 廿 七 4 6 ) 。它 可 能 是 指 天 父 並  

不 是 眞 的 脫 離 了 祂 與 祂 的 兒 子 的 關 係 ，但  

若 與 詩 廿 二 1 平 行 觀 之 ，則 明 白 是 指 在 祂  

受 苦 的 時 候 棄 祂 於 不 顧 。十 架 上 的 呼 喊 引  

用 ‘άζαδ י 亞 閲 文 譯 爲 从 的 叫 （撒 巴 各 ， 

可 十 五 34 ) 。

在 此 特 別 有 趣 的 是 神 對 大 衛 的 應 許 。 

即 使 大 衛 的 子 孫 離 棄 神 的 律 法 ，神 也 不 終  

止 祂 與 大 衛 王 朝 的 約 定 （詩 八 九 3 0 〜 3 7  
[ Η 31 -  38 ] ) 。但 是 歴 代 志 的 作 者 提 醒  

百 姓 ， 『你 們 若 離 棄 祂 ，祂 必 離 棄 你 們 j  
( 代 下 十 二 1 ， 5 ; 十 五 2 ) 。這 一 點 也 適  

用 在 個 人 身 上 י 最 佳 的 一 個 例 證 是 希 西  

家 ， 『惟 有 一 件 事 י 就 是 巴 比 倫 王 差 遣 使  

者 來 見 希 西 家 訪 問 國 中 所 現 的 奇 事 ，這 件  

事 神 離 開 他 ，要 試 驗 他 好 知 道 他 心 內 如  

何 J ( 代 下 卅 二 31 ) 。

C . S .

ב 1595 !^  I I 修 造 、修 完 僅 見

於 尼 三 8

וו ב עז  見  1594b
ה כ ו 見 ；}ז  1594a
見 ^זוז  1596c
m y  見  1596d

1596  T1V 广‘私似） 堅 立  '  穩 固 （A S V 、

R S V 類 似 ， 除 了 詩 五 二 7 
〔 Η  9 〕 ， RSV 讀 作  Γ 避 難  J )

衍 生 詞  

1596a tty  广似） 强 壯

1596b ttV 广说） 力 量

1596c n ty  力 量 、努力

、勇力

1596d η τμ 广如成־ :以有力的  

1596e ץנ;ה ?̂ 紅 頭 鵰

励 詞 可 用 來 描 述 神 和 人 。由 於  

神 已 經 是 剛 強 有 力 的 י 所 以 若 是 指 神 時  י
通 常 是 人 祈 求 神 彰 顯 祂 的 力 量 。 H iphil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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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只 有 一 次 是 用 在 人 身 上 י 而 且 是 反 面  

的 意 思 。

用 來 指 人 時 ，帶 有 爭 戰 、或 較 力 之 中  

得 勝 的 意 思 （ 士 三 10 ; 六 2 : 但 十  

一  12 ; 參  U T  19: no. 1835 ) ，特 別 是 因  

得 力 於 耶 和 華 的 幣 助 方 能 戦 勝 。詩 入 哀 求  

神 ， Γ 耶 和 華 阿 י 求 你 起 來 ，不 容 人 （與  

外 邦 人 平 行 ）得 勝 i  ( 詩 九 1 9〔 Η 

2 0 〕 ） 。強 壯 的 人 選 擇 倚 賴 自 己 的 財 富  

，在 他 〔邪 惡 的 〕慾 望 上 堅 立 自 己 ，卻 

不 在 神 琪 面 堅 立 自 己 י 顯 出 蔑 視 神 的 舉 励  

來 〇

但 是 Γ 智 恝 使 有 智 恝 的 人 ，比 城 中 十  

個 官 長 更 有 能 力 J ( 傅 七 1 9 ) 。

詩 人 明 白 惟 有 耶 和 華 Γ你 有 大 能 的 膀  

锊 י 你 的 手 有 力 ，你 的 右 手 也 髙 舉 J ( 詩  

八 九 1 3〔 Η  1 4〕 ） ；因 此 詩 人 呼 求 ：『以  

色 列 的 能 力 是 神 所 賜 的 ，神 阿 ，求 你 堅 固  

你 爲 我 們 所 成 全 的 事 』 （六 八 28 ) 。在 創  

造 的 時 侯 ，神 彰 顯 祂 的 能 力 ：「上 使 穹 蒼  

堅 硬 ，下 使 淵 源 穩 固 J ( 箴 八 28 ) ’意 思  

是 限 制 它 們 （見 ‘吵 加 ） 。

‘a z 强 壯 的 、有 力 的 、勇 猛 的 （A S V 、 

R S V 類 似 ，除 了 民 廿 一  2 4 ，R S V 將 本 字  

譯 作 地 名 Jazer )
本 字 共 出 現 2 3 次 י 但 都 不 是 用 於 神 。 

可 適 用 於 動 物 ：螞 蟻 （箴 卅 י 25 無 力 之  

類 ） 、獅 子 （士 十 四 1 4 ， 18 ) 和 狗 （赛 五  

六 11 ) 。或 指 大 自 然 的 力 ：® : 風 （出 十 四  

21 ) 和 水 （尼 九 11 ; 赛 四 三 16 ) 。也 指  

抽 象 用 詞 ；愛 （歌 八 6 ) 、怒 氣 （創 四 九  

7 ; 箴 廿 一  4 ) 、原 顔 無 恥 （面 容 兇 惡 ’申 

廿 八 50 ; 但 八 23 ) 。若 是 指 人 們 而 言 ， 

似 乎 毫 無 例 外 都 是 形 容 敵 人 。

免 力 量 、能 力 （A S V 、R S V 類 似 ）

本 字 主 要 是 用 來 形 容 神 י 尤 其 是 出 現  

在 詩 篇 中 。同 義 字 爲 ： 意 調 （身 體 上  

的 ）力 跫 、能 力 、軍 隊 ； 意 謂 力 盤 、 

能 力 ：和 意 思 是 力 ® 、勇 力 ，尤 指  

戰 士 而 言 。

由 於 希 伯 來 文 不 適 合 描 述 抽 象 槪 念 ， 

力 盘 的 槪 念 就 用 圖 诳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

物 質 和 身 體 之 力 都 可 由 本 字 描 繪 。例  

士 九 5 1 用 來 描 述 一 座 樓 ··赛 廿 六 1 ，堅固 

的 城 ；傅 八 1 很 淸 楚 是 形 容 面 貌 嚴 峻 。也  

可 用 來 形 容 動 作 ： 盡 情 跳 舞 （ 撒 下

六 1 4 ) 、極 力 媲 戲 作 樂 （代 上 十 三 8 ) 、 

唱 歌 （代 下 卅 21 ) 。箴 卅 一  1 7 ־1 她 以 能  

力 束 腰 י 使 膀 臂 有 力 J ，是 要 殷 勤 工 作 。 

或 形 容 大 雨 傾 盆 而 下 （發 雨 ） （伯 卅  

七 6 ) 。本 字 也 與 ז 權 杖 』連 用 ，形 容 政  

治 上 的 勢 力 （耶 四 八 י 17 指 摩 押 ；結 十 九  

1 1 ，1 2 ，1 4 指 西 底 家 ；詩  〇 2 ，指 彌

赛 亞 ；參 詩 二 9 ; 九 九 4 ) 。

本 字 主 要 是 與 神 有 關 י 因 爲 神 絕 對 必  

要 的 屣 性 之 一 是 能 力 、有 力 的 （詩 六 二 11 
〔Η 1 2 〕 · ·六 三 2 〔 Η  3 〕 卜 祂 的 聲 音  

( 詩 六 八 3 3 〔 Η  3 4 〕 ）和 祂 的 膀 臂 （赛 六  

二 8 ; 參 赛 五 一  9 ; 詩 八 九 1 0〔 Η  1 1〕 ） 

是 大 有 能 力 的 。雖 然 約 櫃 是 神 能 力 的 象 徵  

( 代 下 六 41 ; 詩 七 八 61 ; — 三 二 8 ··參  

民 十 ( י 36 35 ，但 這 能 力 也 顯 在 穹 蒼 之 中  

( 詩 一 五 0  1 ) 。

神 將 力 撒 賜 與 人 ：王 （撒 上 二 10 ) 、 

祂 的 百 姓 （ 詩 廿 九 1 1 ; 六 八 3 5 〔 1̂ 
3 6 〕 ） 、錫 安 （赛 五 二 1 ) 。能 力 不 僅 是  

神 所 賜 與 的 一 個 素 質 ，神 本 身 即 是 那 能  

力 。詩 人 深 知 其 中 的 道 理 ，所 以 在 詩 篇 中  

經 常 用 人 稱 所 有 代 名 詞 來 連 接 本 字 ，如 ：

Γ 耶 和 華 是 我 的 力 量 』 （詩 廿 八 7 ; 八 一  

1 〔 Η  2 〕 ； 一 一 八 14 ) 。當 尋 求 祂 的 面  

時 ，就 得 著 能 力 （詩 一 〇 五 4  = 代 上 十  

六  11 ) °
神 運 行 祂 的 能 力 י 幫 助 祂 的 百 姓 敵 擋  

仇 人 ，此 例 在 出 埃 及 時 尤 爲 淸 楚 （出 十 五  

13 ) °
在 象 徵 用 法 上 י 本 字 用 來 描 寫 義 人 所  

享 的 安 全 。如 詩 六 一  3 〔 Η  4 〕 ，耶 和 華 是  

他 的 堅 固 台 ，敵 擋 仇 敵 ；是 他 力 量 的 磐 石  

( 詩 六 二 7 〔 Η  8 〕 ） 。 Γ 耶 和 華 的 名 （即  

位 格 ）是 堅 固 台 י 義 人 奔 入 便 得 安 穂 J 
( 箴 十 八 10 ) 。祂 分 賜 祂 的 能 力 ，使 詩 人  

如 穩 固 的 山 一 樣 安 全 無 虡 （ 詩 卅 7 

〔 Η  8 〕 ） 。錫 安 之 所 以 爲 一 堅 固 的 城 ’不  

僅 因 有 寶 際 堅 固 的 城 牆 ，乃 是 在 乎 耶 和 華  

定 救 恩 爲 城 牆 、爲 外 郭 （赛 廿 六 1 ) °
耶 和 華 的 能 力 也 是 信 徒 普 遍 頌 讚 的 主  

題 。我 們 要 將 一 切 能 力 歸 給 祂 ’我 們 要 認  

識 祂 榮 耀 的 大 能 ，並 且 爲 此 而 讚 美 祂 （詩  

廿 九 1 ; 九 六 7 ; 代 上 十 六 28 ) 。

在 讚 美 詩 中 ，顯 示 出 耶 和 華 的 能 力 就  

是 祂 那 無 可 抵 禦 的 威 嚴 ：而 在 哀 歌 與 ’則  

是 顯 爲 及 時 的 救 助 。

D a h o o d 有 三 次 翻 丨 禪 本 子 爲 『游 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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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9 7  ( fa z a q )

( 詩 廿 九 丨；六 八 3 4 〔 H  3 5 〕 ；九 六 7 
) 。注 意 L X X 和 新 約 在 詩 八 2 〔 Η  3 〕 

和 太 廿 一 1 6都 是 用 ־》 讚 美 j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I, ρρ. 252—55·
C . S .

1597  *P1V 广 知 叫 ） 刨 挖 僅 以 P ie l出 現

於 赛 五 2

ר 1598 rar) I 絮助;％〉 ^ז  '  支 持 （ASV
、R S V 的 譯 法 類 似 ）

衍 生 詞

1598a +י ז ק  ( ? ;s e r j  絮助

1598b +רה קז  ( ‘e zr& ) 絮 助

除 了 亞 喀 得 文 和 衣 索 比 亞 文 外 י 本 字  

根 （ ) 出 現 在 所 有 的 閃 語 中 י 如 烏 加 列  

文 意 爲 Γ 拯 救 、救 助 J ( U T  19: no. 
1831 ) 。古 老 的 南 方 阿 拉 伯 文 意 爲 『 申 

辯 』 （亞 喀 得 文 「铒 助 』在 亞 馬 傘 堆  

丘 信 件 中 屬 迦 南 用 法 ） 。正 如 聖 經 中 所  

示 ，本 字 在 無 數 人 名 中 י 可 以 得 到 證 订 ： 

如 哈 大 底 謝 （ H adid idri י 哈 大 是 铒 助 ，撒  

下 八 3 ) 、亞 薩 列 （A s a ry a，耶 和 華 是 铒  

助 ，代 上 十 二 6 ) 、以 斯 拉 （胬 助 ）等 。

在 舊 約 中 本 字 約 用 8 0 次 ； ‘S z a r— 般  

說 來 是 指 軍 事 上 的 胬 助 。在 用 指 埃 及 時  י
更 顯 得 淸 楚 ；埃 及 必 滅 沒 ，雖 然 她 提 供 锊  

助 （結 卅 8 ; 卅 二 21 ) ; 而 且 י 先 知 贵 備  

猶 大 倚 靠 埃 及 י 說 埃 及 的 眾 琪 幫 助 是 沒 有  

用 處 的 （赛 卅 7 : 卅 一  3 ) 。

% z a r也 與 神 的 名 字 複 合 （E 1 或  

Y ah ) 形 成 幾 個 専 有 名 詞 ： 亞 薩 列  

( A z a re l，神 已 辩 助 ） ，亞 斯 列 （A z r ie l， 
我 的 轵 助 是 神 ） י 亞 撒 利 雅 （A z a r ia h ，耶  

和 華 已 轵 助 ）和 以 斯 拉 （铒 助 י 可 能 是 從  

意 爲 耶־״ 和 華 辩 助 j 之 字 形 而 來 ） 。也 參  

Ebenezer ( 以 便 以 謝 ，斟 助 的 石 頭 ） 。

神 的 铒 助 經 常 是 屬 眾 琪 性 質 的 。亞 哈  

斯 被 亞 蘭 王 戰 敗 後 ，轉 而 祭 祀 大 馬 色 的  

神 ，深 信 是 他 們 爾 助 大 馬 色 擊 敗 他 的 （代  

下 廿 八 23 ) 。大 衛 歷 經 掃 羅 逼 迫 之 後 ，便  

雅 憫 和 猶 大 人 到 大 衛 那 逛 願 歸 屬 於 他 ，因  

爲 他 們 知 道 大 衛 的 神 粼 助 了 他 （代 上 十 二  

18 ) 。亞 撒 與 古 贺 人 謝 拉 爭 戰 時 ，呼 求 耶  

和 華 來 辩 助 他 （代 下 十 四 Π  ) ··烏 西 雅 得  

力 於 神 的 絜 助 ，攻 擊 非 利 士 人 及 其 它 國 家

( 代 下 廿 六 ( י 13 7 。亞 瑪 謝 攻 克 以 柬 亦  

是 得 助 於 神 （代 下 廿 五 8 ) 。歷 代 志 的 作  

者 特 別 強 調 耶 和 華 在 珥 琪 上 的 幣 助 。

詩 人 也 頌 讚 神 對 於 眾 取 上 的 幫 助 י 雖  

然 確 切 的 歷 史 日 期 未 必 都 能 肯 定 ；如 詩 四  

六 5 〔 Η  6 〕可 能 煶 指 耶 路 撒 冷 在 主 前 第 八  

世 紀 י 在 西 傘 蕋 立 手 下 因 得 著 神 辩 助 而  

倖 免 於 難 的 史 琪 ；但 本 篇 詩 篇 也 可 以 略  

有 末 世 論 的 道 點 。猶 大 慘 避 一 次 無 法 確 認  

之 攻 繫 時 ，詩 人 向 神 呼 求 斛 助 （詩 七 九  

9 ) 。

眾 祺 援 助 的 要 素 也 見 於 赛 六 三 5 這 處  

熟 悉 之 末 世 論 經 文 。神 在 發 烈 怒 刑 罰 列 國  

時 ，找 不 到 人 铒 助 。祂 尋 找 人 的 辩 助 ，却  

找 不 到 。所 以 祂 自 己 完 成 報 復 的 工 作 。在  

其 他 的 時 候 י 神 曾 使 用 人 爲 器 皿 ，但 這 次  

則 是 不 然 。雖 然 有 些 人 認 爲 這 節 經 文 是 指  

莶 督 救 贈 之 工 而 言 ；不 過 並 不 合 宜 。新 約  

中 一 處 比 較 相 符 的 經 文 應 是 啓 十 九 1 1 ，再  

次 在 基 督 密 判 工 作 中 淸 楚 看 見 軍 事 上 的 特  

色 〇

以 色 列 國 的 辩 助 是 以 赛 亞 窬 常 見 的 主  

題 （ 赛 四 一 י 13 י 14 10  ; 四 四 2 ; 四 

九 8 ; 五 九 7 ，9 ) ，而 且 這 幅 圖 畨 也 具 有  

眾 琪 性 質 。由 於 耶 和 華 的 铒 助 ，以 色 列 必  

能 勝 過 敵 國 。

但 在 詩 篇 則 特 別 出 現 個 人 性 的 铒 助 而  

非 軍 琪 性 的 ；耶 和 華 是 孤 苦 伶 仃 者 ，如 窮  

乏 人 （詩 七 二 12 ) 和 孤 兒 （詩 十 14 ; 參  

伯 廿 九 12 ) 的 铒 助 。詩 人 承 認 除 了 神 之  

外 י 沒 有 人 爾 助 他 （詩 廿 二 11 [ Η  12 ] ; 
一 〇 七 1 2 ) ; 他 在 時 局 險 惡 （ 詩 廿  

八 7 ) 、 受 仇 敵 欺 壓 （ 詩 五 四 4 [ ^ €
6 ] ) 、 與 經 歷 個 人 極 大 苦 惱 （ 詩 八  

六 17 ) 時 י 都 察 覺 到 神 的 胬 助 。神 的 手  

( 詩  九 1 7 3 ) 與 祂 的 律 法 詩  
九 1 7 5 ) 是 詩 人 铒 助 的 源 頭 。只 有 義 人  

才 能 期 望 神 的 爾 助 （詩 卅 七 40  ) 。

I 救 助 、 支 持 、 帑 助 者 （A S V 、 

R S V 類 似 ， 例 外 的 是 詩 八 九 19 
[ Η 20 ] י RSV M  nezer 所 י  以 譯  

fp  crow n )
本 字 雖 然 是 指 幫 助 י 但 較 常 用 在 具 體  

的 含 義 上 ，指 斛 助 者 （參 創 二 1 8 ，20 ’ 夏 

娃 是 受 造 爲 亞 當 的 絮 助 [ 者 ] ) 。至 於 ®  
助 的 來 源 ，本 字 一 般 都 是 用 來 指 神 的 幫  

助 ，特 別 在 詩 箱 中 道 樣 的 用 法 比 比 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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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0 7  ( ^ t a p )  I I I

參 詩 一 二 一 1 ， 2 ) ，包 含 物 質 上 和 屣 靈)
上 的 幣 助。

‘e2m  I _  助 、支 持 、援 助 （A S V 、R S-
乂 類 似）

其י本 字 明 確 指 出 從 人 或 神 來 的 斯 助 

意 義 非 常 像 是 陽 性 詞 形 。有 八 次 是 指 證 苡 

爲 不 起 任 何 作 用 之 眾 琪 上 的 斛 助 （士  

〜1 五 23 ; 代 下 廿 八 21 ; 赛 廿 6 ; 卅 一 

2 ;耶 卅 七 7 ; 哀 四 17 ; 鴻 三 9 ) 。若 是 

是 出 現 在 確 鑿 的 斷 言י指 從 神 而 來 的 胬 助 

(詩 廿 二 1 9〔 Η  2 0 〕 ：廿 七 9 ; 四 十 17 
Η 1 8〕 ）或 呼 求 中 （詩 卅 五 2 ; 四 四 26〕 

後 者 常 由 呼 求 急 促 而 顯 出 請2〕（י 7 Η〕 

求 的 嚴 盥 性 來 （詩 廿 二 1 9〔 Η  2 0 〕 ；卅 八 

1 2 2〔 Η 2 3 〕 ；四 十  1 3〔 Η  1 4〕 ；七 十 

Η 2 〕 ；七 一  12 ) ; 在 這 種 情 形 中 ，人〕 

的 爾 助 是 徒 然 的 （詩 六 十 1 1〔 Η  1 3〕 ； 一
°）〔1 3 〇 八  1 2〔 Η 

·58—256 ·參 考 軎 目 ：T H A T，II ， ρ ρ
.C. S

r z r )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ר 1599 עז
根：

院 子 （如 רה 1599a ^ז
( 結 四 三 14 ; 代 下 四 9

鐵 筆 （如 耶 十 七 1 ; 伯 十 ט 1600 ע
九 24 ) 來 源 不 詳

1601 ：1糾 I 遮 蓋 住 、 包 裹 住

(A S V 、 RSV 類 似）

衍 生 詞

1601a 外 套 ' 披 

讚 美3־ 1 風 僅 出 現 在 “ 六 一

衣 J

A S V 與 R S V 有 兩 處 地 方 不 同 。在 耶 

四 三 1 2 ，R S V 照 L X X 讀 作 delouse ( 除 

去 ） 。在 歌 一  7 ，R S V 取 字 根 沿 公 ，所 以 

_作 w ander ( 徘 徊 ） 。應 該 加 1̂ 注 意 的 一 

個 同 義 字 是 /的 ^ ^ ，意 思 爲 「穿 上 j  ( 經 

常 出 現 在 與 Ά 平 行 的 關 係 中）。

‘ά /ά 的 基 ^ :意 思 可 見 撒 上 廿 八 1 4 ，年 

長 的 拙 母̂ 耳 很 淸 楚 的 是 『身 穿 長 衣 j 。道 

觀 念 也 見 於 它 的 比 喩 用 法 上 。耶 和 華 將 自 

己 裹 在 怒 氣 中 ，爲 要 預 備 祂 自 己 成 爲 一 個

戦 士 ，好 保 護 祂 的 百 姓 （赛 五 九 17 ) ; 祂  

也 披 上 苑 光 如 披 外 袍 （詩 一 〇 四 2 ) 。

本 字 也 用 在 使 役 励 詞 中 。詩 八 四 6 
『並 有 秋 雨 之 福 蓋 滿 了 全 谷 j 。詩 人 哀 歎  

說 ：因 罪 的 綠 故 ，神 使 受 資 者 披 上 羞 愧  

( 詩 八 九 45 ) ; 耶 路 撒 冷 （ 參 赛 四  

九 18 ; 五 二 1 ) 或 神 的 僕 人 ，必 像 新 婦 和  

新 郞 在 結 婚 之 日 一 樣 歡 喜 快 樂 ，因 耶 和 華  

要 以 公 義 爲 袍 י 披 在 他 們 身 上 ；這 片 語 更  

進 一 步 以 平 行 句 「以 拯 救 爲 衣 給 我 穿 上 j  
( 赛 六 一  10 ) 來 加 以 界 定 。其 中 富 含 深 意  

的 是 ：提 供 這 件 義 袍 的 乃 是 神 ，人 不 能 如  

此 爲 自 己 披 上 。然 而 ，他 卻 能 夠 察 覺 它 、 

享 受 它 ，爲 它 歡 唱 。

C. S.

1602 I I 緊 緊 鍵 裹 、 抓 住  

僅 出 現 ^ 赛 廿 二 17 ; 可 能 也 在 結 廿  

一  1 5〔 Η  2 0 〕

v p y  見  1604a
見  1609a

ה 1603 ל ט {； ( % α ί ί έ ρ ) 蝙 蝠 （ 利 十

一  19 = 申 十 四 18 ··赛 二 20 )

1604 טו  ע  厂 / w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04a ו טי {? ( ‘ά μ η )  Μ  ( 伯 廿 一

24

1605 I 轉 向 僅 見 於 伯 廿 三  

9

1606  I I 遮 蓋 自 己

衍 生 詞

1606a 外 套

( 赛 三 22 )

1607  I I I  無 力 的 、虛 弱

( A S V 、R S V 類 似 י 除 了 前 者 愛  

用 o v erw h e lm ，而 後 者 則 用 f a in t。另 一 個  

差 異 也 見 於 赛 五 七 R י 16 S V 隨 著 LXX 
將 本 字 譯 爲 proceed Γ 發 出 J ， 呂 本 譯  

爲 因־״ 爲 人 的 生 氣 由 我 而 出 J ，近似以呂乂 

的 譯 文 ；而 和 合 則 譯 爲 『恐 怕 我 所 造 的 人  

與 靈 性 都 必 發 昏 J ，乃 採 本 字 的 原 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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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0 8 ר  ט ^ ז  ( fa t a r )

阿 拉 伯 文 的 \m Z 7 a意 爲 『衰 退 、衰  

弱 J 。本 字 可 指 人 6 精 力 耗 盡 ，或 人 內 心  

失 去 活 力 、生 氣 。

雅 各 拓 展 自 己 的 產 業 時 ，在 瘦 弱 的 羊  

配 合 的 時 候 就 不 挿 枝 子 י 以 致 宮 有 （創 卅  

4 2 ) 。本 字 也 描 繪 當 巴 比 倫 進 攻 時 ，耶 路  

撒 冷 的 孩 童 和 喫 奶 的 因 缺 乏 糧 食 י 而 在 城  

內 街 口 發 昏 （哀 二 1 1 ，1 2 ， 19 ) 。

本 励 詞 的 主 詞 可 以 是 『靈 魂 』 （詩 一  

〇 七 5 ; 拿 二 7 〔 Η  8 〕 ） 、心 （詩 六 一  2 
〔 Η 3 〕 ）和 靈 （詩 七 七 3 〔 Η  4 〕 ； 一 四  

二 3 〔 Η  4 〕 ； 一 四 三 4 ; 赛 五 七 16 ) ° 
人 不 僅 在 肉 體 上 # 疲 憊 發 昏 ，內 在 也 愈 枯  

竭 。

本 字 也 描 述 一 個 人 因 觀 察 周 迥 的 環 境  

而 意 識 到 與 神 隔 絕 的 狀 態 ，即 指 此 人 精 神  

已 承 受 過 多 壓 力 不 勝 負 荷 的 結 果 ，例 約 傘  

在 魚 腹 中 的 情 景 （牮 二 7 〔 Η  8 〕 ） ；或 一  

個 孤 單 被 囚 禁 者 的 心 聲 （詩 一 四 二 ） ：一  

個 慘 遭 敵 人 逼 迫 而 窮 途 末 路 的 人 （詩 一 四  

三 ） 。這 種 認 識 自 己 軟 弱 的 情 景 ，毫 無 例  

外 都 是 出 現 在 禱 吿 中 י 同 時 也 祈 求 神 的 铒  

助 。人 力 觅 :的 源 頭 耗 盡 了 י  詩 人 遂 向 神 祈  

求 铒 助 。

C. S-

1608 圍 住 （僅 見 於 撒 上 廿

三 26 ; 詩 五 13 )

衍 生 詞

1608a + ה1ן ר ט  冠 見 、 皇

冠  ·
1608b *ז^טי 加 冕 、戴 上

冠 見 僅 見 於 P ie l和 H iphil

冠 見

״ 乃 指 一 般 的 冠 ，與 專 指 王 室 和 祭 司 的  

冠 羅 w&ze/״ 有 別 。

' t e r a 可 指 皇 后 的 （耶 十 三 18 ) 、贵  

族 的 （,斯 八 15 ) 或 新 郞 的 （歌 三 11 ) 冠  

冕 。雖 然 冠 冕 可 由 金 子 和 銀 子 作 成 （詩 廿  

 ב 〔 Η  4 〕 ；亞 六 י ( 11 也 可 以 是 花 冠  

( 結 廿 三  42 ) 。

其 资 本 字 圾 遺 要 的 乃 是 比 喩 用 法 。在  

隱 喩 上 用 來 指 尊 货 與 榴 柄 。特 別 是 箴 言  

中 ， 白 髮 （ 箴 十 六 3 1 ) 、 子 孫 （ 十  

七 6 ) 、才 德 的 妻 子 （十 二 4 ) 、智 慈  

( 四 9 ; 十 四 24  ) 都 可 被 視 爲 是 冠 晃 · 。而

隱 喩 用 法 的 極 致 見 於 赛 廿 八 5 到־״ 那 曰 ， 

蔺 眾 之 耶 和 華 必 作 祂 餘 剩 之 民 的 榮 冠 華  

冕 _ ! ，耶 和 華 要 再 次 祝 福 並 成 爲 他 們 的 誇  

耀 （參 結 十 六 1 2 ) 。

同 樣 的 隱 喩 用 法 也 著 重 在 反 面 上 ，即  

除 去 冠 冤 。

在 亞 六 1 1 先 知 奉 命 從 被 擄 的 人 中 取 金  

銀 ，並 作 成 冠 冕 （希 伯 來 文 是 複 數 י 可 能  

是 煅 高 級 的 、最 終 極 根 本 的 冠 冕 ） ，用 以  

戴 在 大 祭 司 約 畨 亞 的 頭 上 。然 後 這 冠 冕 要  

放 在 耶 和 華 的 殿 裹 爲 紀 念 （亞 六 14 ) 。這  

加 冠 的 励 作 是 彌 赛 亞 的 象 徵 （ 見

) 。所 以 ，約 徑 亞 接 受 君 王 的 冠 冕 ， 

說 明 ^ 司 與 君 王 的 職 分 在 耶 穌 基 督 身 上  

合 而 爲 一 。只 有 祂 可 以 戴 那 冠 冕 ！代 表 大  

祭 司 及 彌 赛 亞 王 者 之 職 權 ，即 遙 指 耶 穌 基  

督 ，當 祂 再 來 時 祂 必 戴 著 那 冠 冕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I I I，pp. 624—29·
C. S.

1609 ש  ־ ט ע 厂^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09a 打 喷 唆

( 伯 四 一  18 )

W 广 2) 見  1577d

1610 ט  עי  辱 馬 僅 見 於 撒 上 廿

五 14

衍 生 詞

1610a ט עי  ( ‘叫 吵 驁 烏 （如 創 十  

五 11 ; 伯 会 八 7 )
1610b ט עי  急 忙 （像 紫 鳥

般 ） 來 ^ 名 詞 的 動 詞 （撒 上  

十 四 32 ; 十 五 19 )

1611 灼 熱 （赛 十 一  15 )
葱 思 和 來 源 未 定

1612 r y  目 視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 撒 上 十 八 9 )

母 系 名 詞

1 6 1 2 a  try 广‘吵 叫 1 眼 睛 這 是  

一 個 通 用 的 閃 族 字 ，也 可 以 意  

爲 Γ 源 頭 』 （見 如 知 I I ) ， 

在 烏 加 列 文  >  意 思 爲 「看  

哪  j  ( U T  19·· no· 18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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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字 所 暗 示 的 不 限 於 眼 晴 本 身 。有 時 

或 衍 生 爲 瞭 解 、聽י代 表 所 有 眼 見 的 過 程 

用 作י從 之 意 （耶 五 21 ) 。然 而 在 舊 約 中 

這 種 比 喩 方 式 的 一 般 都 是 耳 朶 。眼 睛 是 用 

來 表 達 知 識 、個 性 、態 度 、嗜 好 、意 見、 

感 受 和 反 應 。眼 睛 是 表 達 人 的 內 在 思 想 變

化 的 一 個 很 好 的 器 官。

人י 眼 睛 是 身 體 上 最 逝 要 的 器 官 之 一 

若 打 壞 了 奴 僕 的 一 隻 眼 就 要 因 此 而 釋 放 他 

(出 廿 一  26 ) 。眼 睛 不 碰 適 用 於 人 （利 廿 

一  20 ; 王 下 四 34 ) 、 野 獸 （ 創 卅 

九 41 ) 、鳥 （伯 廿 八 7 ; 卅 九 29 ) ，也 

適 用 於 輪 子 （結 一  18 ··十 12 ; 象 徴 神 眼 

目 之 遍 察 ） 、石 頭 上 （亞 三 9 · 代 表 小 

眼 ；參 出 十 15 Γ 〔遍 察 〕全 地 的 眼 J )， 

— ; 和 有 眼 卻 不 能 看 的 偶 像 （詩 —— 五 5
。( 三 五 6 

神 也 有 眼 睛 ，祂 的י擬 人 化 的 筆 調 中 

眼 目 無 處 不 在 ，惡 人 善 人 祂 都 鑒 察 （箴 十 

五 3 ) 。耶 和 華 的 眼 目 遍 察 全 地 ，要 顯 大 

能 铒 助 向 祂 心 存 誠 贲 的 人 （ 代 下 十  

六 9 ) ; 然 而 若 是 察 着 有 罪 的 人 ，卻 是 要 

滅 絕 這 人 （摩 九 8 ) 。人 能 在 耶 和 華 眼 前 

蒙 恩 （創 六 8 ) ，並 且 人 能 行 祂 眼 中 看 爲 

或 是 行 耶 和 華 眼י ( 正 的 事 （王 上 十 五 11 
中 看 爲 惡 的 事 （王 上 十 六 25 ) ; 人 能 祈 求 

; 神 睜 眼 而 看 （王 下 十 九 16 = 赛 卅 七 17 
但 九 18 ) 。當 神 遮 眼 不 看 時 ，即 是 不 聽 人 

的 祈 禱 和 需 求 （赛 一  15 ) 。若 耶 和 華 的 眼 

目 看 顧 人 ，則 是 眷 顧 和 拯 救 這 人 之 意 （詩 

。）〔1 6 卅 三 18 ; 卅 四 1 5〔 Η 
眼 睛 也 有 屣 靈 上 的 功 能 。喫 了 禁 果 之 

後 ，亞 當 和 夏 娃 的 眼 睛 就 明 亮 ，失 去 他 們 

的 純 眞 了 ，知 道 自 己 在 身 體 和 屬 娌 上 都 是 

赤 裸 的 （創 三 5 ， 7 ) 。百 姓 的 眼 睛 可 以 被 

蒙 蔽 住 而 看 不 見 耶 和 華 （耶 五 21 ) ，眼 晴 

也 可 以 是 被 神 弄 瞎 的 （ 赛 六 10 ; 四 

四 18 ) : 但 也 能 被 耶 和 華 打 開 ，使 眼 目 明 

亮 （民 廿 二 31 : 王 下 六 17 ) 。眼 目 仰 望 

耶 和 華 代 表 著 期 盼 和 信 心 （ 詩 一 二  

耶 和 華 的 命 令 淸 潔 ，能 明 亮 人 的י (三 2 
眼 目 （ 詩 十 九 8 〔^ ! 9 〕 ； 參 撒 上 十 

四 2 9 ，眼 睛 明 亮 指 有 活 力 而 恢 復 精 神 ；拉

。）〔4 九 8 ; 詩 十 三 3 〔 Η 
以 赛 亞 說 他 眼 見 大 君 王 蔺 軍 之 耶 和 華 

(赛 六 5 ) ，然 而 ，這 種 特 榴 通 常 是 局 限 

在 末 世 性 的 層 面 上 （賽 卅 三 1 7 ; 結 卅

。( 7 八 23 ; 參啓一

眼 睛 是 反 映 人 內 心 的 一 面 鏡 子 ，眼 目  

可 以 反 映 出 慷 慨 （箴 廿 二 9 ״， 眼־ 目 慈  

善 J ) 、吝 裔 （箴 廿 三 6 ) 、意 圖 （詩 十  

七 11 ) 、高 傲 （腋 六 17 ; 赛 二 11 ) 、謙  

卑 （伯 廿 二 29 ) 、嘲 笑 （箴 卅 17 ) 、憐  

恤 （結 十 六 5 ) 與 貪 婪 （傅 四 8 ) 。

『在 你 眼 中 J 道 片 語 就 等 於 意 見 或 判  

斷 。士 師 記 說 國 中 沒 有 王 ，各 人 行 自 己 眼  

中 粒 爲 正 的 事 （士 廿 一  25 ) ; 愚 妄 人 所 行  

的 ，在 自 己 眼 中 看 爲 正 （箴 十 二 15 ) 。聖  

殿 在 耶 路 撒 冷 居 民 眼 中 潛 爲 賊 窩 （耶  

七 11 ) 。夏 甲 小 看 主 母 撒 拉 （創 十 六 4 ,
5 ) ，亞 伯 拉 罕 因 以 實 瑪 利 而 感 到 憂 愁 （創  

廿 一  11 1 2 眼，י  中 看 此 爲 惡 ） 。

「祂 眼 中 的 瞳 人 《I 這 片 語 表 達 了 特 別  

的 眷 顧 （申 卅 二 10 ; 亞 二 8 ) ，字 面 意 義  

爲 瞳 孔 ，後 來 在 英 語 中 成 爲 一 個 成 語 ，意  

思 類 似 於 掌 上 明 珠 。

參 考 害 目 ：M ikliszanski，J· Κ .， “The Law 
o f  R eta lia tion  and  the Pentateuch/* JBL 
־295303 :66 ־ . R ichardson, TW B, pp. 44 ־  
75. R obertson , E., “ The A pple o f  the Eye 
in the M asoretic  T ex t，” JTS 38: 56—59· 
T H A T ，I I，pp· 259—67·

C. S.

1613 t r y  II 水 泉 、泉 源

( ASV — 般 譯 作  f o u n ta in ， RSV 則  

用 s p r in g 。然 而 ，兩 個 字 在 意 義 上  

是 類 似 的 ） 。與 I 之 關 連 爲 何  

未 定

衍 生 詞

1613a 水 泉

本 字 指 一 流 動 的 水 源 ，從 山 裹 或 谷 中  

源 源 地 流 出 。與 水 井 或 水 槽 有 所 區 分 。同 

義 字 雖 也 意 爲 泉 源 ，但 經 常 是  

比 喩 用 法 ， 的 意 義 其 寅 與 相  

同 。

迦 南 地 被 形 容 爲 Γ 美 地 ，那 地 有 河 ， 

有 泉 （ ay״ in  ) 有 源 ，從 山 谷 中 流 出 水 來 J 
( 申 八 7 ) 。雅 各 祝 福 兒 子 時 ，把 最 大 的  

福 之 一 保 留 給 約 瑟 （以 法 蓮 和 瑪 拿 西 支  

派 ） ：「約 瑟 是 多 結 果 子 的 樹 枝 ’是 泉 旁  

多 結 果 子 的 枝 子 ·！（創 四 九 2 2 ) 。這 或 許  

是 指 瑪 拿 西 和 以 法 蓮 Γ 栽 種 』在 迦 南 地 ， 

說 明 他 們 的 肥 沃 ，以 及 他 們 領 土 的 重 要

749



1 6 1 4 ;ןיח   ( €t v )

性 。箴 八 2 8 『上 使 穹 蒼 堅 硬 ，下 使 淵 源 穩  

固 J ，似 乎 可 描 寫 深 淵 爲 泉 源 發 源 之 處 ， 

不 過 逭 節 經 文 正 確 的 意 思 頗 爲 難 解 。根 據  

L X X ，堅 立 、即 建 立 深 淵 的 泉 源 ，設 立 海  

的 界 限 的 似 乎 是 耶 和 華 ；但 在 逭 段 經 文  

中 י 深 淵 的 界 限 較 適 合 於 解 釋 爲 「海  

洋 J ，而 ׳/ /A m 可 能 只 是 指 深 淵 的 表  

面 。創 七 1 1 可 能 只 是 指 海 洋 底 下 的 泉 源 。 

無 論 上 述 說 法 哪 一 種 是 眞 赏 的 י 早 在 神 創  

造 之 時 י 「 智 慈 即 已 存 在 了 （箴 八  

24 ) °
重 要 的 乃 是 在 這 些 泉 源 發 生 過 的 顼 。 

以 色 列 國 曾 駐 紮 在 以 琳 的 十 二 股 水 泉 邊 而  

重 新 得 力 （出 十 五 27 ; 民 卅 三 9 ) 。

在 往 2?珥 （可 能 是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都  

曾 居 住 過 的 地 區 ，庇 耳 拉 海 萊 ；削 廿 1 ， 

廿 五 11 ) 的 路 上 也 有 水 泉 י 神 曾 在 那 瑛 向  

夏 甲 顯 現 （創 十 六 7 〜 1 4  ) 。在 後 期 ，水  

泉 用 在 比 喩 用 法 上 指 耶 和 華 ，也 象 徵 祂 更  

新 的 力 3 :。

本 字 惟 一 的 比 喩 用 法 是 出 現 在 申 卅 三  

י 28 片 語 ז 雅 各 的 本 源 』與 以 色 列 成 爲 平  

行 的 稱 呼 ，以 色 列 民 由 族 長 雅 各 、十 二 支  

派 之 祖 而 生 （參 詩 六 八 2 6 〔 Η  2 7 〕 י 此 處  

用 的 是 。這 些 用 法 在 在 顯 示 出 雅  

各 子 孫 如 同 泉 源 般 的 源 源 不 絕 。

C· S .

1614 ח  עי  ( ‘分 ） 衰 弱 可 能 是 抑 却 的

副 型

衍 生 詞

1614a 广沄夕印） 衰 弱 、耗 盡

、 疲 乏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

本 字 最 常 用 來 形 容 身 體 耗 盡 、疲 倦 而  

言 。可 能 是 因 飢 餓 或 勞 累 所 致 י 如 以 掃  

( 創 廿 五 2 9 ， 30 ) 、或 蕋 甸 和 跟 隨 他 的 人  

( 士 八 4 ， 5 ) 、以 色 列 國 （ 申 廿 五 18 
) 、大 衛 和 跟 隨 他 的 人 （撒 下 十 六 14 ; 十  

七 2 9 ) ，也 可 以 用 來 代 表 極 其 乾 渴 的 光  

景 ，無 論 是 阀 正 的 （伯 廿 二 7 ; 箴 廿  

五 25 ) 、或 想 像 的 （赛 廿 九 8 ) 。

本 字 也 有 比 喩 的 用 法 。詩 人 漂 流 在 猶  

大 曠 野 時 ，體 認 到 他 的 靈 魂 的 光 景 彷 彿 是  

在 漂 流 之 地 焦 乾 一 樣 。乾 旱 之 地 怎 樣 渴 菰  

水 ，詩 人 也 照 樣 切 蓊 神 —— 生 命 的 泉 源

( 詩 六 三 1 〔 Η  2 〕 ） 。蓊 約 、新 約 都 以 同  

樣 的 隱 喩 筆 法 י 將 神 形 容 爲 令 人 飽 足 的  

水 ，也 象 徴 人 對 神 的 渴 蕪 與 尋 求 ，像 乾 旱  

之 地 盼 雨 一 樣 （ 詩 一 四 三 6 ; 耶 卅  

一  25 ) ，雖 然 以 色 列 人 經 常 轉 而 尋 求 其 他  

的 滿 足 （耶 二 13 ) 。

C · S·

W  ( ‘Spaj 見  1583d

1615 2" ר  以עי 城 市 本 字 根 出 現 在 多 種  

閃 族 語 系 中 （參 烏 加 列 文 V 〔來  

自 I 〕 ，意 思 是 Γ 城 市 j 〔 UT19: 
no· 1847〕 ） 。來 源 未 定

J״ r 是 指 一 個 長 久 定 居 之 處 ，不 必 道 及  

大 小 或 稱 謂 。現 代 人 所 謂 之 城 市 、鄕 鎭 、 

村 莊 ，均 不 足 以 表 達 本 字 所 蘊 含 之 意 義 與  

內 心 的 圖 晝 。不 只 是 現 代 與 古 代 城 市 間 有  

所 區 別 ，就 是 古 代 的 城 市 本 身 差 別 也 相 當  

大 ，使 我 們 更 難 對 此 字 下 一 定 義 。城 市 （ 

*ir ) 和 鄕 村 （ 和 ; 後 者 字 義 爲  

女 兒 們 J ) ^ 的 區 別 在 於 前 者 ‘i r 通  

常 都 是 有 牆 垣 的 。聖 經 經 常 提 及 發 揮 政 令  

功 能 之 城 「門 』 ，強 調 了 城 市 有 城 牆 的 性  

質 。城 與 的 長 老 則 經 常 被 描 繪 成 具 有 治 理  

職 责 。早 在 迦 基 米 施 時 期 י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城 市 就 有 長 老 議 會 ，國 王 在 開 啓 戰 端  

前 向 其 諮 詢 以 求 意 見 。鄕 村 則 是 供 給 城  

市 糧 食 作 物 的 來 源 ，而 尋 庇 於 城 市 的 保  

護 。

A. R . H i i l s t說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無 法 確  

定 י 但 我 們 仍 應 將 ‘̂想 成 是 與 堅 固 的 防  

禦 工 琪 有 關 的 （T H A T，II，p. 267 ) 。除 了  

築 有 髙 臃 、城 門 和 欄 杆 （閂 ）防 禦 的 城 市  

之 外 ， 申 三 5 提 及 「 無 城 牆 的 鄕 村 』

( ) ，其 所 具 有 的 保 護 必 然 極  

其 微 弱 。S tra th m a n n 解 釋 說 ：雖 然 LX X  
經 常 用 如 心 來 翻 譯 ?״ r ，然 而 希 臘 人 的  

Γ 城 市 』觀 念 卻 與 以 色 列 人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在 其 衍 生 用 法 上 ， 的 核 心 意 義 爲  

具 政 治 功 能 的 建 築 物 ，而 分 （參 希 臘 文  ̂
m m  ) 則 著 重 受 到 保 護 的 區 域 而 言 。他 說 ：

Γ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無 法 追 溯 出 希 臘 人 將 兀 0  ־

ι λ ι σ 關 連 於 那 些 觀 念 髋 系 ……城 市 〔在 以  

色 列 〕的 重 要 性 在 於 它 們 能 夠 在 敵 人 入 侵  

時 提 供 必 要 的 抵 隳 ，因 爲 城 市 的 工 事 極 爲  

堅 固 י 所 以 能 夠 保 護 居 民 J ( T W O T，V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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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1 7 ש  ל ע  ( ‘ayi8h)

p. 23 ) °
本 字 的 同 義 字 是 g e rw 和 ，意 思  

都 是 城 市 ，大 致 與 ^ 相 似 ；不 過  

和 主 要 是 在 詩 歌 體 經 文 中 出 現 ；前  

者 則 完 全 用 在 詩 歌 體 中 。不 過 在 使 用 次 數  

上 它 們 非 常 有 限 י 不 像 旮 用 了 將 近 1,090 
次 °

聖 經 中 的 城 市 文 化 始 於 該 隱 ，他 纽 了  

一 座 城 並 以 他 的 兒 子 以 諾 命 名 。在 挪 亞 的  

家 譜 衷 （创 十 章 ） י 提 到 幾 個 城 市 ，是 在  

巴 別 塔 分 散 至 各 處 之 後 蓋 妥 的 （削 ̂ ־1 一  

适 ） 。有 一 些 學 者 根 據 這 二 處 經 文 י 認 爲  

创 世 記 中 對 於 城 市 有 所 憎 嫌 （ 參 G. 
Wallis, *4Die S tadt in den Oberlieferungen 
des Genesis״ , ZA W  78 C 1 9 6 6 ] : ־133   
148 ) 。但 是 H iils t辯 稱 如 此 判 斷 並 非 © 足  

茴 約 聖 經 所 見 証 的 י 因 爲 申 六 1 0 中 稱 城 邑  

是 神 賜 給 以 色 列 人 的 美 好 禮 物 ，而 且 創 十  

一 萆 的 罪 過 並 不 在 於 建 築 城 市 （T H A T , I I， 
p. 271 ) 。城 市 自 始 至 終 都 出 現 在 聖 經 與 ， 

直 到 啓 示 錄 末 了 描 繪 新 耶 路 撒 冷 聖 城 的 设  

像 （啓 廿 一 和 廿 二 章 ） 。

討 論 這 主 題 的 意 義 ，乃 在 於 城 市 有 許  

多 的 特 質 。這 有 部 分 是 因 爲 城־״ 市 』這 個  

字 的 意 義 有 許 多 次 其 苡 就 是 ז 居־ 民 』 。城  

市 能 夠 呼 喊 （撒 上 四 13 ; 五 12 ) ，還 可  

被 搅 動 （得 一  19 ; 參 太 廿 一  10 ) 。它 也  

可 被 稱 爲 公־״ 義 之 城 _ ! ( 费 一  26 ) 、 『誠  

苡 的 城 J ( 亞 八 3 ) 和 『聖 城 』 （费 四 八  

2 ; 五 二 1 ; 尼 一- ־1  1 ， 18 ) ，上 述 的 這 些  

特 性 全 都 用 來 形 容 耶 路 撒 冷 城 。而 一 個 城  

市 可 經 歷 喜 樂 （耶 四 九 25 ) 、激 勵 人 的 倚  

靠 （耶 五 17 ) 、或 成 爲 有 名 之 城 （結 廿 六  

1 7 ) 。但 城 市 也 會 有 不 値 得 羨 蕪 的 素 質 ， 

如 驕 傲 （番 二 15 ) 、悖 逆 、汚 穢 與 欺 壓  

( 番 三 1 ) ，成 爲 流 人 血 的 城 （結 廿  

二 2 ; 廿 四 6 ，9 ，指 耶 路 撒 冷 ；鴻 三 1 ， 

指 尼 尼 微 ） 。城 市 旣 是 群 體 社 會 ，所 以 會  

避 致 神 的 賜 福 與 咒 詛 ，他 們 的 興 袞 禍 福 端  

視 於 與 神 的 關 係 而 定 י 城 市 的 安 全 完 全 在  

於 神 （詩 一 二 七 1 ) 。

菘 約 聖 經 中 一 個 熟 悉 的 槪 念 是 逃 城 。 

六 個 利 未 人 的 城 市 被 指 定 要 接 納 誤 殺 人  

的 ，並 給 予 庇 護 。道 些 城 市 所 代 表 的 י 乃  

是 避 免 在 地 上 流 無 辜 之 人 的 血 的 努 力 （申 

十 九 1 0 ) ，這 些 城 市 的 目 的 是 防 止 報 血 仇  

者 流 無 辜 人 的 血 ，使 正 義 得 以 伸 張 在 兩 造  

之 間 （參 I D B ，在 所 引 之 處 ） 。 出 廿

一 1 3 曾 應 許 到 道 些 逃 城 ，民 卅 五 6 則 指 明  

有 六 座 。申 五 4 1〜4 3 征 服 約 但 河 東 之 後 ， 

曾 定 三 座 逃 城 ，申 十 九 2 設 立 迦 南 地 的 三  

座 逃 城 。扱 後 在 逬 廿 7 〜 8 י  在 征 服 迦 南 以  

後 則 六 座 逃 城 都 被 提 到 。這 取 件 的 持 續 記  

戦 則 逛 五 經 整 體 性 的 般 佳 說 明 。

參 考 密 目 ：Feinberg，C· L .， “The Cities 
o f  Refuge ，” BS 103: 411 ־17; 104: 35־־ ־  
48· T D N T ，V I，pp· 522—29‘ T H A T， I I， 
p p 71 ״ 268־־־  .

C . S .

1616 ר  עי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16a t v y  f a y i r ) 公 驢 （ ASV

、R S V 類 似 ）V ( 從 字 根 >  
I I 而 來 ） 在 烏 加 列 文 是  

「驢 j ，但 在 埃 及 文 是 『山 

羊  J ( U T  19 : no. 1848 ) 〇 C.
H. G o r d o n 解 釋 說 ：在 阿 拉 伯  

文 同 一 個 字 可 以 包 含 了 『小 驢  

駒 J 或 羚־״ 羊 』之 意

早 在 創 世 記 族 長 時 期 之 前 數 百 年 ，驢  

子 就 可 能 已 被 飼 養 。從 聖 經 中 可 淸 楚 看 見  

驢 子 在 西 亞 地 區 多 種 的 用 途 ：可 供 座 騎  

( 士 十 4 ; 十 二 14 ) 、用 來 工 作 （創 四 九  

11 ; 赛 卅 ( י 24 6 、當 作 禮 物 （創 卅 二 15 
〔 H 1 6〕 ） 。而 伯 ־1 ־ *一  1 2 提 到 驢 子 二 項  

爲 人 廣 知 的 特 性 ：愚 笨 和 固 執 。最 饒 富 趣  

味 的 是 亞 九 9 , 將 彌 赛 亞 描 繪 成 騎 著 驢 的  

駒 子 （參 太 廿 一  1 〜 7  : 約 十 二 14 י ( 以  

得 勝 之 君 王 的 姿 態 進 入 耶 路 撒 冷 城 。而 當  

大 衛 指 定 所 羅 門 繼 承 王 位 時 י 即 要 所 羅 門  

騎 王 的 騾 子 下 到 基 訓 ，然 後 再 上 到 耶 路 撒  

冷 （王 上 一  33 45〜3 8 ， 4 4 ( י  ，說 明 這 可  

能 是 個 加 冕 的 儀 式 。

C . S .

v y  ( i״ r) 見  1587a 
ם ר קי  ( ^ r o m )  %  1588b

ש 1617 עי  ( ‘a y i s h ) 欠  Pi I  ( A S V 、

R S V 作 the Bear ; 和 合 作 「 北 斗  

〔星 〕 J )
在 天 上 萬 象 衆 星 髗 中 י 就 屬 大 角 星 最  

易 辨 認 ，因 爲 此 星 甚 是 明 亮 。本 名 詞 僅 出  

現 在 伯 九 9 和 卅 八 3 2 ，並 與 "W / ־1 獵 戶  

座 j  ( 和 合 Γ 參 星 j  ) 、 Γ 節 星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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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宿 j  ( 和 合 作 Γ 密 宮 j 、 

『十 二 宮 j  ) 連 用 （見 這 幾 個 字 ） 。

二 處 經 文 中 ，逭 些 星 體 被 視 爲 神 創 造  

大 工 的 明 證 。伯 九 9 ，蒼 天 、衆 星 是 彰 顯  

神 那 無 可 抵 抗 之 權 能 與 智 慈 的 明 證 י 所  

以 ，也 證 明 質 疑 祂 的 道 路 乃 爲 懋 昧 。然  

而 ，就 像 許 多 人 一 樣 י 約 伯 的 知 行 不 一 。 

因 爲 在 接 下 來 的 篇 章 中 ，受 到 安 慰 他 之 人  

的 言 語 刺 激 ，他 仍 然 繼 續 作 他 明 明 說 是 愚  

昧 的 事 ：就 是 質 問 神 的 道 路 的 智 慈 。結 果  

是 ：在 第 卅 八 至 四 -f- 一 章 之 神 的 異 象 中 ， 

約 伯 必 須 面 對 他 自 己 與 神 之 間 的 鴻 溝 י 因 

而 體 認 到 他 在 第 九 章 頭 一 部 分 所 說 的 話 比  

他 後 來 所 說 的 更 爲 眞 實 。神 是 創 造 者 與 維  

持 者 י 所 以 י 我 們 對 於 祂 看 事 物 的 方 式 毫  

無 所 知 。

第 九 章 和 卅 八 章 這 兩 段 特 殊 的 上 下  

文 ，使 人 連 想 到 米 所 波 大 米 和 聖 經 對 於 創  

造 事 件 的 描 述 י 二 者 都 提 及 神 是 時 候 和 季  

節 的 辟 司 者 。而 且 1 在 E num a E l i s h 中 ， 

M a r d u k 爲 天 上 衆 神 設 立 處 所 י 取 代 了 一  ־
般 所 以 爲 的 日 、月 、星 的 地 位 。在 聖 經  

裹 ，神 也 統 管 這 一 切 ，但 這 些 不 是 諸 神  י
只 是 受 造 之 物 ，是 祂 手 中 的 工 作 。約 伯 也  

是 如 此 看 待 它 們 י 但 或 許 這 裹 也 可 見 到 神  

擊 敗 諸 神 的 弦 外 之 音 。

除 此 之 外 ，伯 九 1 3 提 到 拉 哈 伯 和 四 一  

章 的 鱷 魚 （ L eviathan ) 似 乎 借 用 了 古 代 文  

學 裏 的 某 些 主 題 ，以 說 明 創 造 不 僅 是 創 造  

性 之 大 能 與 智 慧 的 得 勝 ，也 是 善 勝 過 了  

惡 。總 而 言 之 ，使 用 這 些 不 同 的 主 題 所 要  

指 出 的 眞 理 是 ：受 造 之 物 與 創 造 者 之 間 的  

鴻 溝 極 其 巨 大 י 只 有 神 道 一 面 才 能 跨 越 。

參 考 會 目 ：D river，G . R·, “Tw o Astro■ 
nom ical Passages in the O ld T estam en t,״ 
JTS 7: 1 - 1 1 .

J .  N. O.

1618  老 鼠 （八5乂 與

R S V 類 似 ）

指 數 置 龐 大 之 齧 齒 類 励 物 中 的 任 何 一  

種 。在 利 ־1  -一  2 9 中 ，鼠 類 是 不 潔 淨 動 物 。 

赛 六 六 1 7 提 及 異 敎 中 喫 倉 鼠 （集 合 用 法 的  

單 數 ）的 習 俗 。回 敎 徒 也 可 以 喫 鼠 類 （KB, 
702 ) 。非 利 士 人 因 掠 奪 約 櫃 ，而 罹 患 鼠 疫  

( 撒 上 六 章 ，見 ‘5/ ^ / ) 。老 鼠 似 乎 帶 有 傅  

染 病 ，其 它 齧 齒 類 動 物 同 樣 會 惹 來 淋 巴 腺

鼠 疫 等 病 症 ，或 許 也 會 使 農 作 物 遭 受 慘 重  

的 傷 密 。非 利 士 的 首 領 用 五 個 金 瘡 和 五 隻  

金 老 鼠 連 同 約 櫃 送 回 以 色 列 ，而 祈 求 神 免  

降 災 害 。

C. S.

1619  蜘 蛛 （ ASV 
與 R S V 類 似 ）

在 舊 約 中 只 有 兩 處 提 到 蜘 蛛 ，而 兩 處  

的 著 道 點 都 在 蜘 蛛 網 ，將 之 描 繪 成 短 暫 、 

變 化 無 常 ，與 不 堪 一 擊 。惡 人 絕 對 會 遭 受  

刑 罰 ，雖 然 他 自 己 極 有 把 握 ，但 聖 經 將 它  

比 擬 爲 倚 靠 蜘 蛛 網 （伯 八 1 4 ) 。在 赛 五 九  

5 ，蜘 蛛 網 象 徵 邪 惡 的 事 物 。以 赛 亞 斷 言 ： 

以 色 列 國 努 力 要 用 它 所 織 的 網 來 遮 蓋 它 的  

罪 孽 （五 九 6 ) ，根 本 是 毫 無 作 用 的 。任  

何 企 圖 掩 飾 自 己 所 犯 的 罪 之 人 ，就 如 同 蜘  

蛛 所 結 的 網 是 短 暫 且 無 用 的 。箴 卅 2 8 中 的  

A י V 譯 爲 細 蛛 ，可 能 是 壁 虎 （守  

宮 ）之 一 種 。

C· S·

י ו כ ^ ז 广 沄 祕 以 見 1621a

1620  摇 晃 腳 竭 、嘎 嘎 饗  

、叮 噹 蜜

本 來 自 名 詞 之 動 詞 僅 以 P i e l出 現 一  

次 ，在 赛 三 1 6。

母 系 名 詞

1620a 腳 钏 、腳 上 的

装 飾 品 （赛 三 18 )

^ר5 1621 广 祕 狀 > 攬 動 、 干 擾 、 攪 擾 、

使 （某 人 ）成 爲 禁 忌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類 似 ）

衍 生 詞

1621a 卞十邛 Cakdr)

反 映 出 一 個 人 的 行 励 之 社 會 層  

面 。某 人 消 極 或 負 面 的 行 爲 （本 字 通 常 具  

有 負 面 的 槪 念 ） ，不 僅 傷 及 本 身 也 連 累 到  

他 人 。一 個 人 能 夠 連־״ 累 ■I另 一 個 人 或 整  

個 國 家 י 將 人 或 神 的 審 判 帶 給 別 人 。 

H olladay  ( p· 273 ) 依 從  K B  ( p· 703 )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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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字 定 義 爲 ־1 禁 忌 ；爲 社 會 所 驅 除 者 j  
( 見  Schwally ， —

I 〔 1901〕： 41 ) 0
西 緬 和 利 未 的 復 仇 行 励 ，使 得 雅 各 家  

族 在 迦 南 人 中 有 了 臭 名 （創 卅 四 30 ) 。亞  

哈 和 以 利 亞 互 相 指 责 對 方 爲 連 累 以 色 列 人  

慘 避 旱 災 之 害 的 罪 人 （王 上 十 八 1 7 ，

1 8 ) 。亞 干 漠 視 警 誡 י 偷 取 耶 利 哿 的 戦 利  

品 （窖 六 18 ) ，也 使 全 國 受 連 累 而 戰 爭 敗  

北 （拽 七 25 ; 代 上 二 7 ) 。

一 個 人 能 夠 連 累 自 己 的 家 人 （箴  一-|־

29 ; 十 五 — י ( 27 個 人 也 能 夠 擾 密 自 己 。 

『殘 忍 的 人 ，棧 害 己 身 J ( 箴 ^ -一  1 7 ) 。

不 碰 人 是 本 動 詞 的 主 詞 י 有 時 也 以 神  

爲 主 詞 。約 扭 亞 宣 吿 說 ，耶 和 華 必 因 亞 干  

的 罪 ，叫 亞 干 受 連־״ 累 J ( 逬 七 2 5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與 亞 干 爲 諧 音 ）神 將 亞 干  

從 以 色 列 國 剪 除 。

‘άΜ τ־ 連 累 、 妨 礙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

本 字 是 從 字 根 『妨 礙 、連 累 』衍 生 出  

來 。它 總 是 與 ‘扣 7叫 Γ 谷 J 相 連 使 用 י 袠 示  

— 地 理 位 置 。亞 干 無 視 於 禁 令 ，竊 取 了 耶  

利 哥 的 戰 利 品 ，犯 罪 後 被 石 頭 打 死 ，衆 人  

在 他 身 上 堆 成 一 大 堆 石 頭 ，因 此 那 地 方 叫  

作 「亞 割 谷 j 即 是 ז 連 累 谷 』 （香 七 2 4 ， 

26 ) 。由 於 亞 干 取 了 當 滅 之 物 ， 連־״ 累 j 
了 全 以 色 列 百 姓 。在 赛 六 五 1 0 和 何 二 15 
〔 Η  1 7〕則 用 這 地 方 描 述 末 世 的 景 像 。它

1624b לי ^
22 )

1624c tn*? ע 
1624d

階

1624e  ”沖

广 免 幻 杵 （箴廿七

Ϊ 燔 祭  

广 5馆） I I 上 升 、台

15 厂 17幻 上 面 （士 一

( 密 十 五 14;
I6 2 4 f  樓 上 、 樓

閣

+ ו ו I6 ^י 2 4 g 
1624h

的

א ע 1624 מ i 
I6 מ^ה־ן· 2 4 j 
א ע  1624k ?ן
ד ד ^ 16241 1מ

(< e lyd n ) 1 高 的  

疒WySri) I I 最 高

上 升 、舉 高  

m׳) a  上 升

上 面 、向 上  

I 上 來 的  

，即 所 思 想 的 （結 ^ -一  5 )  
1 6 2 4 m tn ^ 5  II 台 階

、梯 子

1624η (Τ  ‘ά ίά )  1 水 莫 、

水 道

16240  (Τ  ‘碰 ） 11 酱 治

1624ρ א ע  上 面 的

動 詞 公 极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次 數 將 近 900 
次 。簡 單 時 態 最 普 遍 的 意 思 是 上 去 （超 過  

3 0 0 次 ） 、上 來 （超 過 1 6 0次 ）和 上 騰  

( 1 7 次 ） 。使 役 字 幹 中 有 兩 種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義 是 領 上 來 （超 過 1 0 0次 ）和 獻 上 （ 77 
次 ） 。本 字 另 外 用 了  2 3 0 次 ，在 A V 中 約

將 是 富 饒 豐 沃 的 牧 地 י 供 以 色 列 人 歸 回 後  有 8 5 種 不 同 的 譯 法 。

放 牧 之 用 ，故 『亞 割 谷 』不 再 是 「連 累 』

谷 ，而 反 成 爲 「盼 望 《1之 地 。 ‘δ /έ  I 燔 祭 、燔 祭 牲 （A S V 與 R S V 類

C. S.

ב 1622 שו עכ  毒 蛇 、複 蛇

r על ‘a〇 見  1624ρ 
על  見  1628a

לג 1623 ע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l 623a עלג   説 話 结 巴 地 （

赛 卅 二 4 )

1624  上 騰 、爬 上 、升 起

衍 生 詞  

1624a ' 沖 （‘άΖβΑ) 葉 子

似 ）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2 8 6 次 。普 通 的  

譯 法 燔־״ 祭 』最 常 見 的 解 釋 是 指 從 祭 物 上 升  

到 神 那 孩 去 的 煙 ；然 而 י 因 另 有 其 它 火 燒  

的 祭 物 י 所 以 用 來 描 寫 這 種 祭 י 可 能  

含 有 更 深 的 槪 念 。問 題 的 關 鍵 似 乎 在 於 以  

色 列 的 獻 祭 中 י 只 有 ‘5极 是 指 全 然 燒 盡 的  

祭 牲 ，不 像 其 它 祭 物 只 是 部 分 焚 燒 ，而 其  

他 部 分 由 敬 拜 者 與 / 或 祭 司 喫 掉 。所 以  

‘5沾 是 指 將 整 個 祭 物 完 全 帶 到 壇 上 獻 祭 ， 

成 爲 對 耶 和 華 致 最 髙 敬 虔 的 一 種 禮 物 （

·A a，見 該 字 ） ° 厂 全 祭 -1 ( whole offer- 
ing ) 可 能 是 更 好 的 翻 譯 ，表 達 出 w a 的 神  

學 意 義 δ״。 / ά 的 確 是 被 燒 盡 了  · 但 是 燃 燒  

和 將 整 個 祭 牲 獻 給 神 相 比 只 是 次 要 的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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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naith ， V T 7: 309 ) 〇

根 據 利 未 記 一 敢 י 可 以 是 一 狻  

牛 、綿 羊 、山 羊 或 鴿 子 、班 鳩 。励 物 必 須  

是 無 瑕 疵 的 、公 的 י 方 能 獻 上 ，至 於 鳥 類  

則 沒 有 規 定 性 別 。獻 祭 的 步 驟 中 ，舞 些 情  

節 曾 被 詳 細 的 提 到 י 但 大 部 分 都 未 曾 交 待  

其 特 殊 的 意 義 。

首 先 要 將 況0 帶 來 י 因 爲 是 獻 給 耶 和  

華 的 供 物 （<^叻5« ，見 該 字 ；利 一  2 ， 

( י 14 10 。若 燔 祭 的 供 物 是 牛 （綿 羊 與 山  

羊 可 能 也 是 一 樣 י 雖 然 在 第 1 0 與 14 60沒  

有 特 別 說 明 ） ，敬 拜 者 接 著 就 要 按 手 在 燔  

祭 牲 的 頭 上 ，與 祭 牲 認 同 。這 可 能 象 徴 祭  

牲 代 替 了 敬 拜 者 ，說 明 罪 孽 已 轉 移 到 祭 牲  

身 上 。但 誠 如 de V a u x 所 指 出 （ R oland 
de Vaux, S tud ies in O T  Sacrificey p. 28 ) י 
這 個 象 徵 性 的 動 作 在 其 他 地 方 惟 一 提 及 的  

是 利 十 六 2 1 ，將 全 國 的 罪 轉 移 到 逃 脫 的 山  

羊 身 上 ，然 後 帶 到 曠 野 斑 去 。因 爲 這 隻 山  

羊 是 「不 潔 的 』 ，所 以 要 將 牠 送 走 ，而 不  

是 獻 在 埴 上 。祭 壇 是 爲 了 聖 潔 的 取 物 而 存  

留 的 。但 同 一 個 動 作 又 用 在 重 要 的 事 上  י
如 祭 司 承 接 聖 職 之 禮 的 臜 罪 祭 、燔 祭 與 承  

接 聖 職 的 羊 （利 八 1 4 ，1 8 ， י ( 22 並 其 他  

的 祭 上 。所 以 我 們 似 乎 可 正 確 地 推 論 出 這  

個 動 作 的 含 義 ，有 時 是 替 代 ，有 時 是 一 種  

補 臜 ，有 時 則 是 除 掉 罪 孽 的 象 徵 。這 個 動  

作 當 然 暗 示 敬 拜 者 與 的 密 切 認 同 。祭  

牲 的 確 是 他 的 ，而 他 正 把 牠 當 作 禮 物 獻 給  

耶 和 華 。

道 個 過 程 中 的 第 三 個 步 驟 是 眞 的 宰 殺  

祭 牲 。通 常 獻 祭 的 動 作 是 由 祭 司 進 行 的 ， 

但 對 ，只 有 鳥 類 才 是 由 祭 司 殺 死 （可  

能 是 因 鳥 的 體 積 小 ，血 流 不 多 之 故 ） ，血  

必 須 流 在 垭 上 。獻 燔 祭 的 人 要 親 自 把 公  

牛 、綿 羊 或 山 羊 殺 在 壇 旁 （利 一 5 ,  1 1 ， 

15 ) 後 ，祭 司 才 把 血 漏 在 塘 上 。在 獻 祭 者  

剝 去 燔 祭 牲 的 皮 י 把 燔 祭 牲 切 成 塊 子 、用 

水 洗 淨 內 臟 與 腿 之 後 ，才 將 整 個 祭 牲 交 給  

祭 司 ，然 後 祭 司 將 之 擺 在 墩 上 י 把 一 切 全  

燒 在 壇 上 。

在 代 下 廿 九 2 0〜2 4 有 一 特 殊 的 例 子 。 

希 西 家 王 進 行 宗 敎 上 的 改 革 迎 動 ，這 一  

次 ，是 由 祭 司 執 行 宰 殺 祭 牲 的 工 作 ，然  

而 י 這 時 的 處 境 可 能 是 反 映 出 這 些 人 重 新  

委 身 於 耶 和 華 和 祂 鹧 赏 的 顼 奉 י 而 這 些  

沄״5 其 贲 是 這 些 人 的 供 物 。這 寧 件 可 能 是  

以 西 結 先 知 將 獻 上 7 / ^ 的 權 利 轉 換 到 利

未 人 身 上 的 背 毋 （結 四 四 1 1 ) 。

經 常 與 其 他 的 祭 一 同 獻 上  

( 如 י ( 不 過 w a 本 身 也 有 臜 罪 的  

功 效 （利 一 4  ; 參 十 六 24 ) 。

獻 上 是 有 特 別 原 因 的 ，可 因 歡 樂  

和 慶 祝 之 故 而 獻 上 作 爲 禮 物 ，以 表 達  

那 喜 樂 並 對 耶 和 華 的 敬 畏 （創 八 20f. ; 撒  

上 六 1 4 ) ，道 個 祭 與 死 亡 的 恐 懼 毫 無 關 連  

( 特 別 注 宽  Dennis JL M cC arthy ， “The 
Sym bolism  o f  Blood and Sacrifice” ， JB L 
88: 166—7 6 之 論 述 ；也 見 他 後 來 的 解  

釋  92: 205— 10 ) 。 M cC arthy  下 結 論 說 ， 

落 約 對 於 血 在 獻 祭 上 之 用 途 的 態 度 其 實 是  

無 可 比 擬 的 。

當 人 在 有 需 要 的 時 候 祈 求 神 的 介 入  

時 י 也 可 以 一 起 獻 上 δίά ( 士״ 廿 一  4  ··耶  

十 四 1 2 ) 。這 兩 類 的 巧 如 都 是 表 示 獻 祭  

者 知 道 必 須 願 尊 耶 和 華 爲 聖 ，並 誠 願 蒙 神  

悅 納 。

但 有 二 次 歴 史 事 件 中 也 與 ‘δ / δ /有 關 ， 

則 較 爲 棘 手 ，撒 上 十 三 韋 的 掃 羅 和 士 ^ -一  

章 的 耶 弗 他 ；掃 羅 的 罪 是 在 預 備 與 非 利 士  

人 進 行 聖 戰 時 搲 自 獻 上 ‘0/ & 。旣 然 是 獻 祭  

者 親 自 宰 殺 動 物 的 ，就 這 一 點 來 說 掃 羅 並  

沒 有 犯 罪 ，問 題 顯 然 是 沒 有 祭 司 在 場 ，可  

以 將 血 與 祭 牲 帶 到 祭 壇 上 。敬 拜 者 宰 殺 ， 

但 通 往 祭 壞 之 路 是 保 留 給 祭 司 的 。 〔而  

且 י 他 沒 有 順 服 耶 和 華 ，因 爲 撒 母 耳 吩 咐  

他 在 吉 甲 等 候 七 日 י 直 到 撒 母 耳 前 來 獻  

祭 ，並 指 示 掃 羅 當 行 的 事 ，但 他 卻 沒 爲 聽  

從 （撒 上 十 8 ) 。R. L. Η ·〕

耶 弗 他 獻 則 又 是 另 一 種 景 況 。爲 

了 使 戰 爭 得 勝 ，他 許 下 願 而 且 發 誓 必 要 遵  

守 י 結 果 卻 是 必 須 將 唯 一 的 孩 子 當 作  ״6/0
獻 祭 耶 和 華 。有 些 註 釋 家 認 爲 這 段 引 起 爭  

論 之 經 文 的 意 思 是 ：耶 弗 他 的 女 兒 獻 身 聖  

職 ，終 身 未 嫁 ，所 以 耶 弗 他 無 後 （見 G1 
L. A rcher SO TI, ρρ. 278Π；) 。另 一 派 人 士  

則 認 爲 是 獻 人 爲 祭 。耶 弗 他 和 全 國 都 因 此  

舉 而 陷 入 悲 痛 （士 ̂ ־1 一  2 9 〜 4 0 י (  足 以 證  

明 在 以 色 列 國 中 獻 人 爲 祭 之 琪 不 是 正 常 的  

例 子 。也 參 摩 押 王 米 沙 將 兒 子 獻 上 爲 祭 之  

顼 件 （王 下 三 D י ( 27 e V a u x 認 爲 此 事 件  

令 以 色 列 人 驚 駭 而 撤 走 （.5如 出 烈 /π Ο Γ  
Sam yice，p. 62，n_ 49  ) 。彌 迦 （六  6 〜 8  ) 
反 映 出 晚 期 先 知 的 傅 統 י 完 全 符 合 這 種 觀  

點 —— 身 體 所 生 的 是 不 能 作 爲 »״5 而 蒙 悅  

納 的 。神 所 要 求 的 乃 是 要 人 以 公 義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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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降 服 將 自 己 岱 作 禮 物 獻 給 祂 。所 以 · 
A lb r ig h t下 結 論 說 ：『若 以 色 列 人 藉 箸 獻  

人 爲 的 燔 祭 而 討 神 荔 悅 ，那 是 不 可 能 的 ； 

故 在 與 腓 尼 蕋 爭 戰 中 欲 藉 著 獻 人 祭 來 鼓 舞  

士 氣 ，亦 是 難 以 自 圆 其 說 的 。 J ( Y G C ，p. 
244 )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宗 敎 中 י 比 較 少 有 以 整  

個 祭 物 燃 燒 的 獻 祭 ，但 是 迦 南 地 區 則 甚 爲  

普 遍 ，不 過 獻 人 爲 祭 即 使 是 在 該 地 亦 仍 未  

庙 泛 流 行 （見  R oland de Vaux, 
p. 42ff\， 66 ) 。早 於 舊 約 之 烏 加 列 文 獻 與 晚  

於 舊 約 之 腓 尼 莲 文 獻 皆 證 订 了 與 希 伯 來  

文 3 沿 平 行 的 禮 儀 。但 其 中 所 缺 少 的 一 點  

乃 是 希 伯 來 人 所 強 調 的 一 個 蕋 本 要 素 ——  
血 的 獻 上 與 血 和 祭 埴 的 關 係 。將 生 命 （參  

利 十 七 י 11 血 就 是 生 命 ）獻 給 生 命 的 神 ， 

使 單 純 的 宰 殺 牲 畜 與 可 蒙 悅 納 之 獻 祭 有 所  

不 同 。

參 考 害 目 ：C undall， A rth u r E·，7«处 以 ：如  

In troduction  a n d  Conuiientary,, Inter- 
Varsity, 1968, pp. 1 4 6 1 4 9 ־  . M cC arthy , 
Dennis J·， “ The Sym bolism  o f  Blood and 
Sacrifice,” JB L  88: 1 6 6 7 6 ־  . M cC arthy , 
Dennis J·， “ F u rth e r N otes on the Symbol■ 
ism o f  Blood and  Sacrifice ，” JB L 92: 
205— 10· R ad, G erh ard  von. O ld  Test- 
am ent Theology ר 1י  H arp er & Row , 1962, 
pp. 2 5 0 5 8 Vaux, R .־־־  oland  de. S tu d ies  in 
O ld  T estam en t S a crifice、Cardiff: U niver- 
sity o f W ales，1964, pp. 2 7—51 ， 52 —90· 也  

M. 71shamy kaFil, IjattZi’t、 m inha, qorban, 
shelem^ sWlamun^ zebah.

況 0  I I 上 升 、台階

本 名 詞 僅 見 於 結 四 十 2 6 , 可 能 是 ^ /S 
的 陰 性 分 詞 。

上 面 的

本 形 容 詞 俺 用 過 二 次 （扭 十 五 19 ; 士  

一  1 5 ) ，都 是 和 迦 勒 賜 給 他 女 兒 作 嫁 妝 的  

地 區 有 關 —— 底 璧 的 上 泉 、下 泉 。 （A lbr- 
i g h t認 爲 Tell Beit M irs im 是 底 璧 ，但 從  

地 理 上 看 來 ，R a in e y 以 R a b u d 爲 底 璧 的  

說 法 是 較 爲 可 取 的 。 ）

%/£如 樓 上 、樓閣

此 指 房 屋 較 髙 的 房 間 ，有 時 是 建 造 在  

房 屋 的 屋 頂 上 方 （王 上 十 七 1 9 ， 23 ; 王 下

四 10〜 1 1 ) 。很 明 顯 地 ，此 秫 房 屋 建 造 在  

城 門 的 牆 上 （撒 下 十 八 3 3 〔 H19: 1 〕 ） 、 

或 者 作 爲 望 樓 （尼 三 3 1 〜 3 2  ) 是 有 戰 略 意  

義 的 。這 種 地 方 也 說 明 了 地 位 與 尊 榮 ——  
一 種 閣 樓 的 。約 西 亞 王 曾 拆 毀 亞 哈 斯 所 築  

作 爲 祭 壇 商 處 的 ( 王 下 廿 三 12 ) ， 

有 可 能 是 採 納 聖 殿 褪 房 的 建 造 方 式 （代 下  

三 9 ) 。由 於 巴 勒 斯 坦 夏 天 極 其 炎 熱 ，所  

以 י 在 屋 頂 建 造 開 放 式 的 房 間 ，較 易 通  

風 ，可 以 提 供 王 一 個 舒 適 的 辦 公 處 所 （參  

士 三 2 0 〜 2 5  ) 。在 詩 一 〇 四 1 3 的  

ז 樓 閣 』卻 是 耶 和 華 的 居 所 י 祂 從 此 處 澆  

灌 雨 水 給 山 嶺 。

广 以 0  I 水 溝 、水 道

從 「上 去 衍 生 出 水 溝 或 水 道 顯 然 極  

不 尋 常 י 但 巴 勒 斯 坦 乾 涸 的 河 床 （窪 底 ） 

經 常 都 是 易 於 『上 到 』鄕 鎭 和 城 市 的 路  

線 י 問 題 便 可 迎 刃 而 解 了 。

t eta la  II
The E ng lishm an’s H ebrew  Concorda- 

nee 和  yow/zg’s 都

認 爲 與 上 面 的 Γ  ‘άΖό爲 同 一 字 י 翻 譯 爲  

『 醫 治 』 或 「 治 好 』 ，如 耶 卅 1 3 ; 四  

六 1 1。當 我 們 將 看 作 是 （壕 溝 似  

的 ） 切 口 或 血 『 管 』 時 ，R S V 的 no 
medicine for your w ound ( 你 的 傷  口 無 法  

醫 治 ）似 乎 是 正 確 的 譯 法 。

S c h n e id e r解 釋 說 ：励 詞 公 / 5 經 常 用 作  

前 往 耶 路 撒 冷 和 聖 殿 的 一 個 固 定 格 式 語 ， 

因 爲 如 同 古 代 近 東 地 區 大 部 分 的 宗 敎 重 鎭  

一 樣 ，耶 路 撒 冷 也 建 造 在 山 丘 上 （但 『上  

升 J 當 然 與 地 位 有 關 。在 日 本 י 人 們 也 說  

「上 j 東 京 去 ，其 货 東 京 就 在 海 平 面 髙 度  

上 ） 。 Schneider 弓丨 S teinleitner 的 說 法 ， 

贊 成 以 本 字 爲 宗 敎 活 動 的 箅 門 術 語 ，其 含  

意 爲 上 到 聖 殿 去 （T D N T ，I, 520f. ) 。

而 且 י 菌 約 也 經 常 說 到 上 到 天 上 去  

( 申 卅 12 ; 摩 九 2 ; 王 下 二 11 ) 。

然 而 ，本 字 另 一 種 宗 敎 用 法 ，是 指 神  

登 上 祂 的 资 座 ，因 以 王 的 身 份 擊 敗 了 以 色  

列 的 一 切 仇 敵 （詩 四 七 5 〔 Η  6 〕 ） 。

I 高 處 、更 高 、至 高 、上 面 、至  

上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

本 形 容 詞 是 從 Ώ/2 ־״上 升 J 衍 變 而 來 ， 

參 /״5 。本 字 可 當 一 詞 兩 義 或 直 接 代 表 二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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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2 4  ( €ala)

不 同 的 名 詞 。

本 形 容 詞 自 ‘δ /各衍 生 而 來 י 大 約 出 現  

2 2 次 或 2 3 次 。 用 來 指 以 色 列 （ 申 廿  

六 19 ; 廿 八 1 ) 、 大 衛 家 的 王 （ 詩 八  

九 2 7 〔 Η  2 8 〕 ） 、物 品 （如 籃 子 · 創 四 十  

17 ; 房 間 ，結 四 一  7 ; 門 ，代 下 廿 三 20 
等 ）和 地 方 （基 順 的 上 池 י 赛 七 3 ; 王 下  

十 八 17 ; 上 伯 和 槪 י 辔 十 六 5 等 ） י 形 容  

空 間 上 的 位 脰 或 地 位 上 的 蜇 要 。

I I 至 高 者  

是 神 的 名 字 之 一 。K J V 將 它 用 作 一 個  

描 述 性 的 頭 銜 ；A S V 與 R S V 則 大 寫 作 專  

有 名 字 M י ost H i g h 以 作 爲 稱 呼 神  

的 專 有 名 詞 ，是 舊 約 硏 究 中 引 起 頗 多 爭 論  

的 題 目 （見 下 列 Ώ/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用 法 ，是 作 神 的 其 他 稱 謂 之  

形 容 詞 或 同 位 語 ；約 有 三 分 之 二 是  

單 獨 使 用 י 本 身 就 是 一 珥 有 名 詞 。在 一 般  

閃 族 宗 敎 ，與 特 別 是 舊 約 聖 經 中 一 י 個 基  

本 觀 念 就 是 神 的 崇 高 與 無 可 抵 抗 的 威 嚴 。 

在 烏 加 列 （ ·/_>， ， U T  19M 855  和  Ais W U S 
) 和 腓 尼 基 文 獻 中 ， 都 作 爲 神 的 名  

字 ，意 味 著 神 明 的 至 髙 無 上 ，都 是 諸 神 之  

最 髙 者 的 稱 謂 。

舊 約 中 ， 僅 在 詩 歌 體 中 出 現 ， 

反 映 出 全 能 的 （詩 十 八 1 3 〔 Η  1 4 〕 ；哀 三  

3 8 ) ，普 世 性 的 （詩 八 三 1 8 〔 Η  1 9 〕 ） ， 

與 / 或 恆 久 不 變 性 的 （詩 廿 一  7 〔 Η  8 〕 ） 

觀 念 。因 此 赛 十 四 1 4 ，巴 比 倫 王 的 罪 過 ， 

不 只 是 妄 想 成 爲 像 神 般 或 一 位 神 祇 而 已 ， 

乃 是 一 心 想 成 爲 至 髙 神 。

‘eZj/ ό η 也 是 以 色 列 人 （ 詩 九 2 
〔 Η  3 〕 ；九 一 ( י 9 1  ，與 其 君 王 （詩 廿  

一  7 〔 Η  8 〕 ）的 保 護 與 避 難 所 。若 與 創 十  

四 章 並 連 來 思 想 ， 似 乎 對 錫 安 有 特 殊  

的 關 懷 （詩 四 六 4 〔 Η  5 〕 ；八 七 5 י ( 雖  

然 神 是 上 天 下 地 的 主 宰 。詩 七 三 1 1 以 嘲 諷  

的 口 吻 強 調 想 要 躱 避 這 位 無 所 不 知 之  

乃 是 徒 然 的 。詩 七 七 1 0 〔 Η  1 1 〕的 悲 愴 ， 

在 於 它 所 表 達 之 不 可 思 議 的 顼 —— 全 能 者  

變 爲 軟 弱 無 能 的 。

曾 以 多 種 複 合 名 詞 出 現 ：

1. 7 /  。最 早 出 現 在 聖 經 中 的

W ySn，是 與 古 老 閃 語 ，W 通 稱 一 起 出 現 在  

亞 伯 拉 罕 和 麥 基 洗 德 的 故 事 裏 （創 十 四 18 
〜 2 2 ) 。人11指 出 關 於 ’ δ/ 之 複 合 名 詞 顯  

示 出 一 個 事 實 ，即 它 們 似 乎 與 特 殊 之 聖 地

有 關 （如 El Bethel ־״伊 勒 伯 特 利 j ，意 即  

「伯 特 利 的 神 』 ，創 卅 一  1 3 ，雖 然 這 是 惟  

一 淸 楚 可 見 的 例 子 。 A lbrecht A lt， ：TAe 
ο /  ί/把 FarAery，見 י  ע  目 p. 11 ) 。 不 過  El 
E ly o n 卻 不 在 此 例 之 限 。創 十 四 1 9 ，2 2 將  

祂 同 等 於 全 地 的 『主 、擁 有 者 j  ( ，

見 該 字 ） 。R S V 依 據 L X X 的 e / t / h n ，

ז 全 地 的 創 造 者 j 。從 此 觀 點 看 來 ，E l不  

是 一 個 自 然 界 的 神 祇 （如 巴 力 ） ，而 特 別  

強 調 祂 具 有 至 高 的 主 權 。詩 七 八 35 ( 參 民  

廿 四 16 ) 亦 依 據 這 一 點 ，而 以 El Elyon 
爲 至 高 的 一 位 。

2. 此 複 合 名 詞 出 現 在  

詩 四 七 2 〔 Η  3 〕和 詩 九 七 9 ，一 般 英 文 譯  

本 把 當 作 形 容 詞 ；在 詩 七 1 7〔 Η  
1 5 〕則 是 與 耶 和 華 爲 平 行 字 。祂 崇 髙 的 地  

位 和 全 然 的 公 義 ，使 詩 人 對 大 君 王 心 生 敬  

畏 （ ） 0
3. 此 複 合 名 僅 出 現 雨  

次 。 在 詩 五 七 2 〔1 1 3 〔־ 與 7 /
( D a h o o d 認 其 爲 一 專 有 名 詞 ，意 爲 ״ 復־  

仇 的 神  J ) 平 行 （ M itchell D ah o o d， 

Theological Studies^ 詩 ־־־97 ) 5950 :14  七  

八 56 ( 馬 所 拉 經 文 ） 將 二 字 相 連 ， 

但  D ah o o d  ( h a /m s  / / ,  A B ,在 所 引 之 處 ） 

卻 在 兩 者 之 間 加 上 冒 號 ，使 成 爲 第  

二 個 動 詞 的 受 詞 。 。

參 考 書 目 ：A lt，A lbrecht, 77^  God 0/  "把 

F athers1929 י, reprin ted  in E ssays in O ld  
T esta m en t H is to ry  a n d  Religion^ D oubleday 
-A nchor, 1968， pp- 3 一 100· Bertram , 
G eorg , “ ιυψιστος5 ” in T D N T , 8: 614— 
20. D ahood , M itchell, i4The R o o t G M R  
in the Psalm s,” Theological S tud ies, 14: 
P י .97 — 595 sa lm s  / ,  II , / / / ,  in AB,
1965, 1968, 1970, Levi, D ella V ida，G ·， “ 
Έ1 Έ ίγο η  in G en  14， 18 — 20·’’ JB L  63: 
1 - 9 ·

m o ‘a i 上 升 、舉 起

本 名 詞 僅 出 現 在 尼 八 6 : 『衆 民 都 舉  

• 手 應 聲 … … j ，在 此 與 敬 拜 神 有 關 。

ma 4aleh -hfh
約 用 了  1 9次 י 大 部 分 是 指 地 理 上 髙 處  

的 區 域 而 言 י 特 別 與 某 些 城 市 相 連 。

m a  ‘0^ 上 面 、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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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出 現 1 4 0次 י 總 是 在 副 詞 或 介 詞 片  

語 中 。大 部 分 是 指 空 間 上 的 關 係 或 位 脰  י
指 ז 上 面 j 或 『向 上 j 。不 過 本 字 也 經 常  

用 來 指 時 間 順 序 ，描 寫 一 群 人 的 年 齡 差  

距 〇

m a  *ala I
結 ^ -一  5 的 是 象 徴 用 法 י 表  

達 任 性 之 以 色 列 人 心 斑 「所 想 的 』 י 葸 即  

浮 上 腦 際 的 想 法 。

m a  ΛάΙά  II
用 來 指 各 種 類 型 的 台 階 或 樓 梯 而 言 ， 

例 如 「上 』到 资 座 、城 牆 等 。王 下 廿 9 〜 

1 1和 寶 卅 八 8 用 來 指 日 琚 的 刻 度 י 顯 然 只  

是 計 算 日 晷 （或 更 好 譯 作 樓 梯 N י I V 作  

The stairw ay o f  A haz ) 所 標 示 的  Γ 昇 級  J 
或 分 區 。

I I 比 較 特 別 的 用 法 ，是 詩 篇 一  

二 〇 〜 一 三 四 的 標 題 （和 合 ：「上 行 J 之  

詩 ，小 字 註 「上 行 或 作 登 階 』 ；呂 本 ：

Γ 上 殿  J 之 歌 ； AV 作  Song o f  Degrees י 
ASV 與  RSV 作  Song o f  A scent ) 。傅 統  

上 將 道 些 詩 笳 解 釋 成 以 色 列 人 前 往 聖 殿 之  

時 ，於 爬 坡 「上 行 』至 耶 路 撒 冷 的 旅 途 中  

( 如 詩 一 二 二 篇 ） ，或 利 未 人 上 女 院 和 以  

色 列 人 院 之 間 的 那 十 五 個 台 階 時 所 唱 的 。 

D ahood ( Psalms; AB, X V IIa, pp. 1 9 4 f.) 
根 據 11 QPsa Z ion 1 4 提 議 說 些 可 能 是  

「讚 美 歌  j  ( Songs o f  extolm ent ) ，另 一* 
個 可 能 則 是 根 據 各 篇 詩 篇 內 部 之 逐 漸 上 升  

的 文 學 架 構 來 解 釋 「台 階 J 。

‘a i 或 似 或 ‘ό β
經 常 作 爲 介 系 詞 或 連 接 詞 用 。 … 通 常  

用 作 介 系 詞 ，在 舊 約 中 至 少 有 3 0 種 不 同 的  

譯 法 。最 普 通 的 意 思 是 上 面 、相 對 、旁 

邊 、關 於 、越 過 。它 也 經 常 作 連 接 詞 用 ， 

譯 爲 因 爲 、雎 然 。也 與 V 或 成 爲 複  

合 詞 ，使 得 文 句 的 蕋 本 意 思 更 爲 淸 楚 、準  

確 °
在 神 學 上 ，… 對 與 之 有 關 的 货 名 詞 以  

及 由 之 衍 生 的 介 系 詞 極 爲 道 要 。 BDB 
和  E ng lishm an’s H ebrew  ConconJance 只 列  

出 六 次 將 W 用 作 货 名 詞 ：創 廿 七 39 ; 四 

九 25 ; 撒 下 廿 三 1 ; 詩 五 十 4  ; 何  

七 f 7־־ ·· 16  。 M andelkern  力口上伯州*六

33 °

在 創 世 記 與 詩 五 十 篇 的 經 文 中 ，所 用  

複 合 字 的 結 構 是 mg 『上 

面 的 天 』 ，而 ^ / 則 用 作 形 容 詞 ，幾 乎 就 是  

『高 天 J 。

撒 下 廿 三 1 ，‘a / 是 單 獨 用 作 動 詞 的 副  

詞 ，所 以 該 句 讀 作 被 高 高 地 舉 起 的 年 輕  

人 的 神 諭 』 。同 樣 的 ，伯 卅 六 3 3 爲 Pope 
所 稱 衆 所 周 知 難 度 極 髙 的 一 節 經 文 （

AB，p. 238 ) ，因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翻 譯 。其 中  

包 括 有 贺 名 詞 用 法 的 ‘α ί。P o p e 認 爲 第 一 行  

之 反 映 出 古 代 骚 風 之 神 祇 ‘/!//>的名  

字 （不 過 在 此 指 神 是 管 理 風 暴 者 較 爲 可  

能 ） 。結 果 必 須 修 正 第 二 行 ，反 而 損 害 了  

原 來 的 平 行 體 。 Delitzsch ( ，在 所 引 之

處 ）也 視 之 爲 神 的 名 字 ，但 繼 而 又 判 斷 說  

也 是 指 神 。何 七 1 6 和 ^ - 一  7 二  

處 經 文 都 以 W 爲 專 有 名 詞 ，其 中 A V 及  

和 合 均 譯 成 『至 髙 者 （ M ost H igh ) 』 （ =  
W W «，見 上 述 ） 。R S V 修 正 爲 r 巴 力 j  
( 5 如 / ，何 七 16 ) 和 Γ 扼 j δ״ )  / ，何  )־

7 ) ，都 是 耐 人 尋 味 的 推 測 י 但 對 於 了 解 經  

文 原 意 無 所 助 益 ，不 過 是 蛊 蛇 添 足 之 舉 。

目 前 由 烏 加 列 文 中 可 得 到 一 些 證 明 ， 

將 办 ־1 至 髙 者 ϋ 用 作 巴 力 的 一 種 稱 謂  

( 3 ·  6 —9 ) ，特 別 是 在 一  

風 藥 神 祇 的 文 獻 中 出 現 （ U T  19: no. 
1855 ) 。相 關 的 觀 念 如 力 跫 、權 力 、崇 髙  

等 י 都 與 七 /丨 如 的 屬 性 平 行 出 現 。所 以 我  

們 在 此 所 見 到 的 乃 是 這 神 祇 所 謂 之 標 準 的  

閃 語 別 名 或 代 號 —— 爲 古 代 近 東 人 民 所 熟  

悉 ，但 是 淨 化 掉 了 所 有 這 些 異 敎 之 生 殖 祭  

儀 的 含 意 ，而 成 爲 希 伯 來 的 一 個 宗 敎 辭  

粲 。

在 這 些 文 獻 中 所 發 現 的 ‘α ί 或 不 僅  

證 苡 了 何 西 阿 密 和 約 伯 記 衷 『至 髙 者 J 的 

翻 譯 是 正 確 的 י 爲 了 以 作 爲 神 的 名  

字 之 用 法 提 供 了 額 外 的 證 明 י 並 且 使 我 們  

® 見 了  W 在 其 它 許 多 情 況 中 ，作 爲 神 専 有  

名 詞 用 的 可 能 性 。D a h o o d 所 提 議 的 一 些  

代 表 性 的 例 子 是 ：創 十 四 19 ; 廿 一  33 ; 
申 卅 三 12 ; 撒 上 二 10 ; 詩 七 6 ，  י 10 8
〔 H 7 , 9 ， l l 〕 ； 十 六 6 ; 十 八 41 
〔 Η  4 2 〕 ； 五 五  2 2 〔 Η  2 3 〕 ； 五 七  2 
〔 Η  3 〕 ；六 二  7 〔 Η  8 〕 ；六 八  2 9 ， 34 
〔 Η 30 , 3 5 〕 ；七 五 8 〔1 1 9 〕 ；一 0 六  

7 ;  九  1 0 4，1 2 7，1 2 9 ， 136 ; — 三 九

1 4 ，1 5 ; — 四 一 3 ;  — 四 四 5 ;  — 四 

六 5 : 赛 六 三 7 ; 何 十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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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會 目 ：A lbright， W illiam Foxw ell， 
From  the  S to n e  A g e  to C hristianity^  2d ed., 
D oubleday A nchor, 1957， pp- 230—236. 
 ， Yahweh a n d  the  Gods o f  C anaan、 
D oubleday, 1968, especially chap ters 3 4 ־ ־ . 
D ahood , M itchell, P sa lm s I  , / / ,  / / / ,  AB, 
D oubleday， 1965， 1968， 1970· ， The
Divine N am e 7/? in the Psalm s，” Theo- 

logical S tud ies  14: 4 5 2 5 7 ,Delitzsch .־־ 
F ranz, B ib lica l C om nen tary  on the  B o o k  o f  
Job , reprint, Eerdm ans, 1949. M ay, H. G .,

A1 in the Super-scriptions o״ 41 f  the
Psalm s，” A JSL 58: 70—83· R eider， J ” 
44Substantive *al in Biblical H ebrew  ״,

JQ R  30: 263 — 70， Snaith , N o rm an  H ., 
“ Sacrifices in the Old T estam en t， VT 7: 

3 0 8 -1 7 .
G . L . C .

ם מי לו ג  見  1630c
ה ק 厂 ；}לו 扮 邱 幻 見 1636a

r ז^לז 1625 ‘SZaW 歡 樂 、喜 樂

衍 生 詞

1625a 歡 樂 的

( 赛 五 14 )
1625b ( £α ίίϊζ) 歡 樂

的 、誇 勝

這 些 字 形 容 一 種 喜 樂 的 情 緖 ，是 以 唱  

歌 和 叫 喊 來 表 達 的 。因 此 對 於 在 憤 恨 中 的  

人 （ 耶 十 五 1 7 ) 與 犯 罪 的 人 （ 耶 十  

一  15 ) 而 言 是 不 合 宜 的 。相 反 地 ，這 都 是  

忠 心 之 人 極 自 然 的 反 應 （詩 一 四 九 5 )  ’ 
甚 至 用 在 神 自 己 的 身 上 （詩 六 十 6 〔 Η  8 〕 

= 詩 一 〇 八 7 〔 Η  8 〕 ） 。若 用 在 惡 人  

( 詩 九 四 3 ) 和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撒 下 一  

20 ; 赛 廿 三 12 ; 耶 五 十 11 ) 時 ，則 是 描  

述 一 種 竊 笑 的 情 形 。

C . S .

׳) 1626 沾极极） 漾 黑 來 源 未 定

1 י\ ל 广 免 幻 見 1624b 
’ y 見  1624e

( 4& Ryaj B  1624f 
1 ; ，ן?*יוו π  見  1624g， h

עליז  見  1625b
ל 見 ^לי  1628b
^ה 見 ;ןלי  1627c

(* m tx y h )  M. 1627d 
ת צו חלי  (*άΐϊβίίί) Μ. 1635a

1627 ל*  ל ^  ( €a la l)  I 嚴 屬 的 對 待 、侮

I 、愚 弄

衍 生 詞

1627a +ת עוללו  广 剩 下 的  

כ16271 * ל *^ ( ‘άίαΟ  拾 取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י 僅 以 P o e l出 現  

1627c +לי?יה^ 作 爲 、行

動

1627d ה לי אלי  ( €a t m y a )  H A  
( 耶 卅 二 19 )

1627e א ^ מ  行 爲 、

操 作

1627 f ם לי תעלו  放 縱

之 事 （赛 三 4 ; 六 六 4 )

勋 詞 ‘ά /α ί出 現 1 3 次 ，總 是 以 強 調 語  

氣 出 現 。但 翻 譯 上 難 有 一 定 的 譯 詞 ，必 須  

由 上 下 文 來 決 定 其 含 意 。而 且 意 思 爲 ז 欺  

壓 孩 童 』 （ 7 /，赛 三 12 ) 和 「戳 、刺 J ( 
‘/ / ，伯 十 六 1 5 ) 之 同 音 異 義 字 很 容 易 與 本  

字 根 混 淆 （A S V 與 R S V 的 類 似 頗 爲 合  

理 ，前 者 分 別 喜 歡 用 d o 與 m ock ’而 後  

者 分 別 喜 歡 用 d e a l與 m ake spo rt o f 。出 

十 2 與 撒 上 六 6 有 一 個 有 趣 的 差 異 ’會 在  

下 面 討 論 ） 。

本 字 論 及 關 係 。用 來 指 對 另 一 個 人 運  

用 權 勢 ，通 常 是 不 好 的 涵 意 ，有 ז 虐 待 J 
之 意 。它 表 示 某 種 極 大 的 成 就 ，一 般 而 言

都 是 有 惡 意 的 。

本 動 詞 反 面 與 強 烈 的 譏 諷 可 見 於 耶 利  

米 哀 歌 。哀 三 5 1 說 話 者 （三 1 ，是 人 而 非  

擬 人 化 的 城 市 ）埋 怨 說 他 的 眼 『使 他 憂  

愁 j ，因 他 滿 眼 所 見 均 是 毀 滅 、疾 病 、旱  

災 י 道 些 景 象 使 他 極 其 痛 苦 。擬 人 化 的 城  

市 懇 求 神 觀 看 祂 如 何 嚴 厲 地 對 待 她 ’使 得  

同 類 相 殘 之 顼 成 爲 必 須 的 （二 20 ) 。她 也  

向 過 路 的 人 發 出 詢 問 ··他 們 是 否 曾 見 過 如  

此 惡 毒 之 虐 待 （一 י ( 12  進 而 求 吿 神 處 罰  

耶 城 的 敵 人 ，像 祂 對 待 此 城 一 樣 （一  

2 2 ) 。逭 個 報 復 的 請 求 ，承 認 神 最 公 義  

的 ，報 復 也 是 屬 於 祂 的 。

758



1 6 2 9 ם  ל ^ ן  ( €a l a m )  I

本 字 也 用 來 描 述 某 人 凌 辱 他 人 。利 未 人 的  

妾 即 是 被 莛 比 亞 的 匪 類 輪 流 交 合 ，終 夜 凌  

辱 而 死 （士 十 九 25 ) 。掃 羅 戰 敗 後 ，求 士  

兵 殺 死 他 ，免 得 被 非 利 士 人 擒 獲 而 受 凌 辱  

( 撒 上 卅 一  4 = 代 上 十 4  ) 。西 底 家 王 恐  

怕 那 些 投 降 迦 勒 底 人 的 猶 大 人 會 戲 弄 他  

( 耶 卅 八 19 ) 。而 民 廿 二 2 9 ，巴 蘭 斥 责  

他 的 驢 ，以 爲 驢 戲 弄 他 。

道 個 範 圍 的 核 心 經 文 是 出 十 2 與 撒 上  

六 י 6 都 设 以 耶 和 華 爲 本 励 詞 的 主 詞 ，而 

以 埃 及 人 爲 其 受 詞 。難 道 耶 和 華 會 戲 弄 任  

何 人 嗎 ？祂 對 待 埃 及 人 會 不 會 過 於 殘 忍  

呢 ？ A S V 在 這 兩 處 選 擇 了 中 性 的 譯  

法  w rought 與  w rought w onderfully י 在  

邊 註 中 保 留 了  m o c k e d 的 譯 法 。雖 然 嘲 弄  

的 思 想 頗 令 人 吃 驚 י 但 上 下 文 與 語 源 學 的  

硏 究 證 贸 י 這 弪 反 面 類 型 的 對 待 。神 殘 忍  

地 對 待 埃 及 人 ，就 如 同 非 利 士 人 所 注 意 到  

的 ，是 因 埃 及 人 硬 著 心 腸 所 致 。很 明 顯  

地 ，刑 罰 與 管 敎 都 是 屣 於 神 的 能 力 與 權 柄  

之 內 的 י 但 祂 從 來 都 不 會 開 玩 笑 ，因 此 呂  

本 的 「作 弄 j 與 R S V 的 m ade spo rt o f 
都 有 誤 導 之 嫌 。

最 後 ，本 字 在 詩 一 四 一 4 ，是 用 在 爲  

正 直 的 心 禱 吿 之 經 文 中 י 其 中 描 述 惡 人 的  

行 爲 出 於 心 י 而 惡 事 則 由 口 而 出 （參 可 七  

1 5 〜2 3  ) °

‘δ / Η ό ί剩 下 的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

指 菊 萄 和 橄 欖 於 第 一 次 採 摘 之 後 所 剩  

下 的 י 共 用 了 六 次 ，皆 是 比 喩 用 法 ，與 指  

餘 民 。 是 由 I 衍 變 而 來 （ BDB ; 
KB ) ，不 過 其 間 的 關 係 並 非 很 淸 楚 。有 時  

指 神 至 終 審 判 之 後 的 以 色 列 餘 民 （费 十 七

6 ) ，有 時 指 普 世 性 審 判 之 後 的 列 國 （赛 廿  

四 1 3 ) 。彌 迦 七 1 宣 稱 在 猶 大 人 中 找 不 到  

一 個 敬 虔 的 餘 民 。以 東 迥 毀 滅 י 甚 至 沒 有  

剩 下 一 個 （耶 四 九 9 ; 俄 5 ) 。蕋 甸 稱 讚  

以 法 蓮 軍 事 上 的 成 就 ，也 用 到 此 字 作 爲 比  

喩 （士 八 2 ) 。

‘ά Κ Ζ ό行 動 、作 爲 （A S V 與 R S V 經 常 作  

doings )
共 用 2 4 次 ，除 了 兩 次 例 外 （詩 一  

四 1 ; 六 六 5 ) ，其 餘 都 以 複 數 出 現 ，所  

以 是 「諸 作 爲 j 。適 用 於 神 和 人 י 且 顯 出  

其 中 強 烈 的 對 比 。神 的 作 爲 是 公 義 的 和 有  

名 聲 的 （詩 九 12 ; 六 六 5 ; —0 五״ 1 ) 。

而 人 的 作 爲 卻 是 惡 的 （詩 十 四 1 ) 。人 之  

所 行 都 表 現 出 邪 惡 的 本 質 י 在 以 西 結 書 中  

© 得 更 爲 淸 楚 י 以 西 結 有 六 次 以 本 字 和 另  

字 rfereA: ז 所 爲 之 道 』平 行 （十 四 2 2 , 
23 : 廿  43 ; 廿 四  4 ; 州*六 1 7 ， 19 ) 。

m a ‘άΖάί 作 爲

在 意 義 上 類 似 上 一 字 ，但 所 用 次 數 稍  

多 。再 一 次 的 表 示 世 人 的 作 爲 是 惡 的 。另 

有 三 次 是 用 來 指 神 的 作 爲 。

C . S .

1628 广 I I 嵌 入 、插 入 僅 一  

次 用 以 比 喩 屈 辱 （伯 十 六 15 )

衍 生 詞  

1628a א ע־  軛

1628b ל1ן לי  ( ‘ά η ι) 火 波

另/ 軛 （R S V 與 A S V 皆 如 此 譯 ）

可 指 木 頭 或 鐵 作 成 的 軛 （參 耶 廿  

八 2 , 4 ，1 1 ，1 4 ) ，字 義 上 可 指 動 物 的  

軛 ，但 用 得 有 限 （民 十 九 2 ; 申 廿 一  3 ; 
撒 上 六 7 ) 。自 ‘άίαί I I 變 爲 把 脖 子 套 入 軛  

中 之 意 。大 部 分 是 比 喩 用 法 ··王 國 的 髙 壓  

政 策 （王 上 十 二 章 ；代 下 十 章 ） ；束 縛 和  

奴 役 （利 廿 六 1 3 ，指 埃 及 ；赛 十 四 2 5 ， 

指 亞 述 ；耶 廿 七 8 ，1 1 ，1 2 ，指 巴 比  

倫 ） ；受 罪 惡 轄 制 （哀 一  14 ) ; 神 仁 慈 的  

管 理 （耶 二 2 0 ; 五 5 ) 。賽 九 4 〔^ 1 3 〕 

指 彌 赛 亞 釋 放 百 姓 所 負 的 重 軛 （參 加 五 1 
的 比 喩 用 法 ） 。

C■ S·

1629  r I 隱 藏 、遮 掩

衍 生 詞  

1629a ה מ ^ל ת  ( ta
隱 藏 的 亊 、秘 密

動 詞 的 意 思 非 常 淸 楚 ，Q a l只 有  

用 被 励 分 詞 （詩 九 十 8 ) 。最 普 通 的 用 法  

是 H ip h i l，表 達 使 役 （隱 藏 、隱 匿 ） ：或  

N ip h a l爲 被 励 。有 幾 次 是 H ith p a e l，可 能  

是 當 反 身 使 用 。由 於 本 励 詞 未 在 烏 加 列 文  

或 阿 拉 伯 文 中 出 現 ，所 以 不 能 決 定 字 首 子  

音 是 吵 如 或 尽 /叫 咖 。若 是 ay//! ^ 則 本 動  

詞 可 能 是 的 字 源 ；若 是 י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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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励 詞 可 能 是 W em 和 Vz/mS的 字 源 。

R . L . Η .

1630 I עלם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30a 年 輕 人 、 童

子‘（撒 上 廿 22 ; 十 七 56 )
1630b t n ^ y  年 較 的 女

人

1630c ם מי לו ג  广 紐 — ） 年 輕  

、幼 年 （抽 象 名 詞 ）

這 些 名 詞 無 法 確 定 字 根 。與 S tem  I 也  

無 淸 楚 的 關 係 。K B 中 假 設 本 字 等 可 能 是 從  

阿 拉 伯 字 根 『強 烈 地 受 惑 於 情 慾 』衍 變 而  

來 ，但 這 是 沒 有 根 據 的 ，特 別 是 因 爲 阿 拉  

伯 文 獻 也 晚 於 聖 經 記 錄 幾 世 紀 · 若 是 彼 此  

有 任 何 關 係 ，應 該 是 顚 倒 過 來 才 對 。 

據 KB י ‘a /m S 意 爲 「適 婚 的 女 孩 、年 輕  

的 婦 人 （直 到 生 下 第 一 胎 爲 止 ） 』 ，後 面  

一 個 說 法 純 屬 臆 測 ，沒 有 確 實 證 據 支 持 其  

說 。

舊 約 中 另 一 字 ^ 仏 烚 曾 多 次 出 現 י 且  

専 指 童 女 。因 此 本 字 的 陰 性 名 詞 ，應 該 並  

非 指 童 女 的 専 門 術 語 ，而 是 代 表 一 個 具 有  

貞 潔 特 質 的 年 輕 女 子 。而 L X X 在 本 字 七  

次 出 現 中 有 兩 次 是 譯 成 ，並 且 天  

使 向 約 瑟 引 述 赛 七 1 4 預 言 萤 女 生 子 時 ，用 

的 也 是 同 一 個 希 脈 字 ，更 是 支 持 了 這 個 說  

法 。

有 些 譯 者 認 爲 太 一  2 2〜2 3 僅 是 馬 太 個  

人 的 言 論 ，但 更 爲 合 理 的 是 ，約 瑟 眞 的 聽  

見 天 使 所 說 的 話 ，指 出 以 赛 亞 早 已 預 言 這  

樣 的 事 ，終 於 使 約 瑟 深 信 不 疑 。而 且 我 們  

也 沒 有 一 個 例 子 可 以 證 明 指 一 非 贲  

貞 女 的 年 輕 婦 人 。創 廿 四 4 3 的 ‘a im & 必  

是 童 女 無 疑 י 因 她 將 成 爲 以 撒 的 新 娘 ，出 

二 8 亦 然 。而 歌 六 8 明 顯 地 提 到 三 種 類 型  

的 婦 女 ：其 中 二 者 分 別 是 王 后 和 妃 嬪 י 所  

以 理 所 當 然 的 第 三 種 以 4 ^ ^ 0 複 數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應 是 「贲 女 』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本 字  

曾 出 現 在 詩 體 之 中 ，與 6 W 0 的 同 源 字 平  

行 出 現 。參  U T  19: no. 1 9 6 9。

參 考 會 目 ：W ilson, R o b ert D ick, “T he 
M eaning o f A״  lm a ( A V  “ V irgin” ） in 
Isaiah vii. 14，” P rinceton  T heo log ica l 
Review , 24: 308— 16» Feinberg, C harles

Lee, “The Virgin B irth in the Old 
T estam ent and  Isaiah  7: 1 4  :BS 119 ״/
251 — 58. G o rd o n， C· H·, 44 ״A lm ah in
Isaiah  7: 14 JB ״/ R  21: 106. K night, G . A. 
F·， “T he V irgin and  the O ld T estam en t,” 
R T R  12: 1 —13. L attery , C u thbert, “The 
Em m anuel Prophecy: Isaiah ״,14 :7   CBQ  
9: 89 — 95- ， 44T he T erm  *Almah in
Isaiah  7: 14，” CBQ 9: 89 —95· M o ria rty， 

F rederick ， “The Em m anuel Prophecies， 
CBQ  19: 226—33· Steinm ueller， J« E·, 

“ Etym ology and  Biblical U sage o f 
‘A lm ah ，’’ CBQ  2: 28 —43;

A . A . M .

I עלם 1631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31a tD ^ y  ( 4S t e m ) 永 遠 、 許  

久 、 古 老 、 古 代 、 世  

界 等 。 （ RSV — 般 上 都 類  

似 ，但 在 詩 七 三 1 2 以 always 
代 替 in the w o r ld ， 在 傅  

三  11 以  e tern ity  代 替  w or- 
I d ) 。 可 能 源 自 δ/am׳  I ־1 隱  

藏 』 ，指 出 這 是 隱 藏 於 遙 遠 的  

過 去 或 遙 遠 的 未 來 的 。烏 加 列  

文 同 源 字 7 m 也 是 Γ 永 遠 J 之  

意

雖 然 ‘S te m 出 現 超 過 3 0 0 次 ’用 來 表  

示 無 限 延 續 到 非 常 遙 遠 的 未 來 י 但 其 意 義  

並 非 馑 指 未 來 ，而 有 至 少 2 0 次 的 出 處 淸 楚  

地 是 指 過 去 。這 樣 的 用 法 通 常 是 意 味 著 很  

久 以 前 的 事 ；至 於 指 無 限 的 過 去 ’即 使 有  

也 極 爲 罕 見 。所 以 ，申 卅 二 7 和 伯 廿 二 15 

Γ 上 古 之 日 j ，可 能 是 指 某 人 先 祖 的 年  

曰 。在 箴 廿 二 28 ; 廿 三 10 ; 耶 六 16 ; 十  

八 15 ; 廿 八 8 則 回 溯 稍 爲 更 久 遠 的 時 間 ° 
另 突 五 八 12 ; 六 一  4  ; 彌 七 14 ; 瑪  

三 4  ; 和 亞 蘭 文 的 拉 四 1 5 ，1 9 ，則 明 顯 的  

指 被 擄 之 前 的 時 候 。撒 上 廿 七 8 ; 赛 五 一  

9 ; 六 三 9 ，1 1 或 許 加 上 結 州 六־ 2 ，則 是 論  

到 從 埃 及 出 來 的 時 候 。創 六 4 則 指 在 洪 水  

之 前 的 短 期 間 。這 些 論 及 過 去 時 間 的 經  

文 ，並 未 帶 有 無 止 盡 或 無 限 之 意 ，只 是 每  

一 處 都 是 指 那 些 尙 在 人 世 的 人 所 知 之 很 久  

以 前 的 時 候 。赛 六 四 4 ，K J V 將 此 字 譯 作  

beginning o f  the w orld  ( 世 界 的 開 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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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詩 七 三 〖2 與 傅 三 1 1 則 是 譯 作 world 
( 世 界 ） ，提 示 出 本 字 在 聖 經 後 期 指 ״  開־

始 J 的 用 法 已 大 有 發 展 。

Je rn ii認 爲 本 字 的 基 本 窓 思 是 「圾 遙 遠  

的 時 間 』 י 可 用 在 非 常 久 遠 的 過 去 或 未  

來 ，或 兩 者 _ 具 י 因 爲 它 並 未 軍 獨 出 現  

( 作 主 詞 或 受 詞 ） ，而 只 和 表 方 向 的 介 系  

詞 （ 自 從 ； 直 到 ；厂 上 至 ）連 用 或  

作 爲 表 方 向 之 副 詞 用 法 的 直 接 受 格 ，或 在  

結 構 詞 關 係 中 作 爲 修 飾 性 所 有 格 。後 者 的  

S te m 本 身 能 涵 括 介 系 詞 『自 從 、直 到 、到 

最 遙 遠 的 時 間 ■1，即 『 （無 限 的 、無 法 計  

算 的 ）持 續 、永 遠 J ( T H A T  II, p. 230 )
J. B arr ( B iblical W ords f o r  T im e  ( 21969 ) ,  
p. 73 ) 說 ： 因־׳ 此 我 們 最 好 說 此 字 的 基 本  

意 思 י 乃 指 在 Γ 最 遙 遠 的 時 間 」和 Γ 永  

恆 」之 間 的 一 種 範 圇 。 J 不 過 誠 如 上 述 ， 

有 時 也 指 不 是 非 常 久 遠 的 過 去 。關 於 本 字  

之 形 容 用 法 的 意 義 י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的 是 ： 

耶 和 華 的 名 稱 是 4 /  S te m 永־״ 生 神 』 （創  

廿 一  33 ) 。

L X X 經 常 以 以 加 來 譯 ，基 本 上  

二 字 意 思 相 同 。無 論 是 希 伯 來 文 或 者 是 希  

臘 文 ，這 組 字 本 身 都 沒 有 包 含 沒 有 窮 盡 的  

觀 念 在 內 י 因 爲 它 們 有 時 指 出 現 在 過 去 一  

個 明 確 定 點 的 事 件 或 狀 態 ，而 且 若 是 指 無  

止 盡 的 時 間 時 ，則 會 重 覆 本 字 而 爲 永  

遠 、永 遠 』—— 這 是 極 令 人 嚮 往 的 。

這 兩 個 字 後 來 也 兩 來 指 一 段 長 時 間 的  

世 代 或 時 期 ，有 時 英 文 用 w o r l d 來 表 達 這  

種 觀 念 。 聖 經 晚 期 的 猶 太 著 作 以 Λδ-
表 示 勞 苦 的 現 世 ，而 以 /心־ 

‘δ/δ/Μ 表 示 來 世 。

k d ( 見 該 字 ）大 體 上 具 有 與 ‘5/〃所相 

同 範 圍 的 意 義 （通 常 是 指 長 久 延 續 到 未 來  

之 意 ，但 參 伯 廿 4 ) 。

參 考 會 目 ：S naith ， N orm an  H ·， “ Tim e in 
the Old Testam ent/* in P rom ts a n d  F u lfill· 
merit. Essay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S, H . 
H ooke, ed. F . F . Bruce, Edinburgh: C lark , 
1963, pp. 17586־ ־ . Jenni, E., “ D as w ort 
1olam  im A T ；  Diss, TheoL Basel 1953 ״
( Z A W  64: 1 9 7 -2 4 8 ;  65: 1 3 5 ־ ־  ) .

A . A . M .

1632 D*?V ( ‘d l a s ) 歡 樂 ( 如 伯 廿  18 ;
州־九 13 )

僅 以 Pieiי沄 知 ‘） 意 思 未 定〉 *1633 ז^לע 
0而 所 『牠/1״/ ^，出 現 在 伯 卅 九 3 0

們 喝 （？ ）血 j

1634 (‘ό ί α ρ ) 遮 蓋

僅 以 P u a l和 H ith p a e l出 現 過 （如 歌 

15 %I p e h 最 — ־五 14 ; 费 五 一  20 ) 。結 州

好 重 新 標 註 母 音 爲 P u a l字 形。

1635 (況 吟 歡 樂 、喜 樂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 ，兩 者 在 箴 廿 八 1 2 都 是

用  trium ph )

衍 生 詞

άΙΪ— Ο  歡 喜 僅‘) ת ו צ י ^ 1635a 
在 哈 三 1 4 出 ^  : 他 們 所 喜 

是 暗 中 呑 喫 貧 民 jי愛 的

本 動 詞 基 本 上 是 描 述 義 人 情 緖 上 的 反 

；〔應 （詩 五 1 1〔 Η  1 2 〕 ；六 八 3 〔 Η 4 
箴 廿 八 12 ) ，是 因 耶 和 華 而 起 的 （撒 上 二 

1 ;詩 九 2 〔 Η 3 〕 ） 。詩 人 禱 吿 說 ··他 的 

敵 人 必 定 不 會 快 樂 ，即 悲 愁 臨 及 他 的 敵 

( 人 。這 也 有 可 能 是 大 自 然 （代 上 十 六 32 
1 -一  10 ) 的 反 應。־或 一 個 團 體 、社 會 （箴 

·C· S

7»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ק  1636 על
a ) 水 蛭 （箴％ / ה1ן 〈% ק 1636a לו

(卅 1 5

Cim) B י עם (DV (€am י (Dy (*am
1640a，b, e

1637 (S m a r f ) 站 立 、保 留 、持 績

等

衍 生 詞

1637a 所 站 之 處 

所 站 之 地 !ה מר 1637b ק
(1 1 (彌  一 

מד דו (€ammf1d) י ע מו 1637c ע
柱 子  ' 支 柱 

m a ‘& m i d )侍立) 1637 1קןד1מןd
1637e 立 腳 之

(地 （詩 六 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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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基 本 詞 語 的 意 義 是 站 立 י 與 亞 喀 得  

文 倚 銪 、站 立 、放 脰 · I和 阿 拉 伯  

文 「支 持 、支 柱 J 同 源 י 爲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聖 經 非 常 普 遍 的 字 （超 過 5 0 0 次 之  

多 ） 。同 義 字 包 括 ： H י ithpael Γ取  

某 人 所 立 之 位 J י N iphal ־״站 穩 、堅

定 站 立 j N י  iphal Γ 站 立 、 站
癱

穩 J ; 和 gfim Γ 站 起 、起 來 J 。

動 詞 ‘S m arf在 舊 約 中 是 如 此 強 調 地 用  

來 指 身 體 站 立 的 動 作 י 以 致 我 們 不 需 在 此  

作 完 整 的 分 析 ；讀 者 可 在 B D B 和 K B 找  

到 完 整 的 分 類 。我 們 要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某 些  

鑰 節 上 ，特 別 是 具 有 意 味 深 長 之 神 學 內 涵  

的 ，例 如 站־״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I指 亞 伯 拉 罕  

( 創 十 八 22 : 參 十 九 27 ) 以 及 摩 西 （申 

四 10 ; 參 耶 十 五 1 的 糜 西 和 撒 母 耳 ） 。在  

這 幾 處 經 文 中 ， ז 站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J 
( 與 〔見 該 字 〕一 併 分 析 ）乃 是 祈 求  

與 代 禱 的 姿 態 。逭 些 人 急 迫 地 需 要 耶 和 華  

的 辩 助 ，是 毋 庸 0 疑 的 ，但 是 人 可 以  

Γ 站 j 在 永 恆 的 創 造 者 面 前 י 而 且 代 求 ， 

却 是 絕 對 値 得 注 意 的 。然 而 ，加 上 Ε. 
J a c o b 的 意 見 也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他 說 像 這 樣  

的 代 求 根 本 不 是 魔 術 י 神 不 一 定 每 一 次 都  

機 械 式 地 答 應 祈 求 的 人 י ז 無 論 是 因 罪 孽  

重 大 而 導 致 代 求 無 效 ，或 因 缺 乏 代 求 而 不  

可 能 赦 免 （結 廿 二 30 ; 赛 五 九 16 ) ; 要  

緊 的 是 要 注 意 主 權 在 於 神 的 自 由 ，沒 有 人  

的 辦 法 能 夠 得 著 神 的 赦 免 』 （JT O T，p. 

296 ) °
『站 立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這 個 詞 語 的 另  

一 個 含 義 可 由 申 十 九 1 7 — 類 的 經 文 中 產  

生 。在 這 段 經 文 中 ，訴 訟 關 係 人 ״ 就־ 要 站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和 當 時 的 祭 司 並 審 判 官 面  

前 J ，這 是 爲 了 施 行 審 判 （參 耶 七 10 ) ， 

站 立 在 耶 和 華 與 祂 聖 所 中 之 僕 人 的 面 前 ， 

乃 確 保 斷 案 的 公 平 和 誠 赏 。有 時 候 整 個 國  

家 也 被 呼 召 來 就 近 會 幕 而 『站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j י  爲 要 在 嚴 肅 會 中 獻 祭 （ 如 利  

九 5 ) 。耶 和 華 的 僕 人 『侍 立 在 祂 面 前 J 
是 表 示 奉 獻 、 忠 誠 與 服 役 （ 如 結 四  

四 15 ) 。特 別 是 當 以 色 列 走 入 歧 途 、偏 離  

主 道 期 間 ，更 加 顯 出 道 些 僕 人 的 忠 心 （以  

利 亞 ，王 上 十 七 1 ; 十 八 15 ; 以 利 沙 י 王  

下 三 1 4 ; 和 基 哈 西 〔 勉 強 〕 ， 王 下  

五  1 6 ) °
正 如 約 瑟 站 在 法 老 面 前 （ 創 四  

一  46 ) ; 大 衛 待 立 在 掃 羅 面 前 （撒 上 十 六

21 ) ; 亞 比 煞 和 拔 示 巴 站 在 大 術 面 前 （王  

上 一  2 ， 28 ) ; 尼 布 撒 拉 旦 侍 立 在 尼 布 甲  

尼 撒 面 前 （耶 五 二 12 ) ; 信 徒 也 照 樣 站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 站 在 順 服 、尊 敬 和 準 備 事 奉  

的 地 位 。道 樣 的 地 位 之 尊 贵 是 與 所 事 奉 那  

一 位 的 威 榮 成 比 例 的 。當 一 個 人 爲 了 事 奉  

而 侍 立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時 י 沒 有 比 逭 樣 的 地  

位 更 加 光 榮 的 。

關 於 励 詞 4S m arf有一 個־ 極 其 道 要 的 用  

法 ，也 是 一 處 備 受 爭 議 的 經 節 ，就 是 畨 十  

12〜 1 3 的 『長 日 』 。這 樣 的 一 天 非 比 尋  

常 י 『在 這 日 以 後 ，耶 和 華 聽 人 的 禱 吿 ， 

沒 有 像 這 日 的 י 是 因 耶 和 華 爲 以 色 列 爭  

戰 』 （铿 十 14 ) 。R. D . W ilso n在 很 久 以  

前 解 釋 說 ： S״ m a r f在 第 12〜 1 3 節  

( 與 並 用 ）的 用 法 ，不 是 指 日 子 的 延  

長 ，乃 是 指 日 頭 的 光 和 熱 止 住 ，也 就 是 伴  

隨 著 暴 風 的 日 蝕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慘 遭 敗  

仗 ，不 是 在 一 個 非 常 漤 長 、炎 熱 的 日 子 ， 

而 是 在 藥 風 雨 的 黑 暗 中 。此 觀 點 見 H. J. 
B lair 在  N B C , rev. ed·，p. 244 和  J. Rae 
在  W B C，p. 2 1 8 。 而  D . P atten  則 接 著  I. 
V e lik o v sk y之 說 ，將 這 樣 的 現 象 與 一 個 接  

近 曰 頭 的 天 體 掠 過 聯 想 在 一 起 。

地 方 、立 腳 之 處 、直 立 （A S V 、 

R S V 類 似 ）

陽 性 名 詞 ，帶 有 支 配 性 的 介 系 詞 和 代  

名 詞 的 字 尾 ，見 於 晚 期 的 舊 約 著 作 （九 次  

在 但 י 尼 和 代 下 ） 。

‘em d&  站  立 （ ASV 作  s t a y ， RSV 作  

standing  place י NASB fP  support )
爲 陰 性 名 詞 ，僅 見 於 彌 一  11

4a m m u d ammttd" י   ^  ^  ( ASV '  RSV 
作  p i l l a r ， colum n י post )

一 個 非 常 普 遍 的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110次 ） ，指 建 築 物 的 支 柱 （如 士 十 六  

25 ) ， 或 聖 殿 褒 的 銅 柱 （王 上 七 י ( 15 以  

及 耶 和 華 顯 現 時 之 雷 柱 與 火 拄 （如 出 十 四  

2 4 )  °
陽 性 名 詞 七 饥 7/1&(；柱 子 、圓 拄 用 來 指  

在 房 屋 結 構 上 支 持 的 柱 子 、銅 柱 （紀 念  

用 ） 、煙 柱 、火 柱 和 雲 柱 。比 喩 用 法 ，則  

指 天 地 的 柱 子 （見 詩 七 五 3 〔 Η  4 〕 ；伯 九  

6 ) 。在 碩 大 的 建 築 物 褒 י 柱 子 是 屋 頂 的 支  

撐 物 ，此 種 情 形 從 早 期 近 東 地 區 就 已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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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沿 襲 至 今 。如 耳 熟 能 詳 的 參 孫 艰 躜 中 ， 

在 迦 薩 神 廟 他 一 舉 推 倒 兩 根 柱 子 י 使 在 平  

頂 上 的 非 利 士 人 衆 首 領 、男 女 י 因 房 子 倒  

塌 而 都 喪 命 ，他 自 己 雖 也 因 而 喪 命 ，此 顼  

卻 使 他 終 能 一 舉 勝 過 非 利 士 人 （士 十 六 26 
〜3 0 ) 。J. B .】01> 從 非 利 士 地 的 遺 跡 中 得  

到 考 古 學 方 面 的 證 明 י 道 些 柱 子 是 木 頭 作  

的 ，設 脰 在 基 石 之 上 （見 “ pillar” ，N B D , 
p. 998 ) 。所 羅 門 的 宮 殿 極 爲 有 名 的 足 有 香  

柏 木 柱 四 行 י 柱 上 有 香 柏 木 橫 樑 （王 上 七  

2 〜 3 6  ) 。更 早 期 ，會 蘇 有 皂 莢 木 （ K JV  
作 shittim  ) 作 成 的 柱 子 （ 出 廿 六 3 2 , 
37 ; 參 廿 七 10 ) 。以 西 結 的 聖 殿 （結

四 二 6 ) י  亞 哈 隨 魯 王 宮 （斯 一  6 ) 的  

敍 述 中 皆 提 到 柱 子 י 後 者 是 由 白 玉 作 成  

的 。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最 醒 目 的 是 二 根 高 大 的  

銅 柱 ，名 爲 『雅 斤 』 （他 必 建 立 ） 、 『波  

阿 斯 j  ( 在 它 狻 面 有 力 跫 · ·王 上 七 13〜 

22 ) 。推 羅 人 戶 蘭 （代 下 二 N י 13 I V 作  

H um m -abi ) 會 製 作 巧 工 י 完 成 了 壯 碩 的 銅  

柱 （2 7 呎 高 י 加 上 柱 頂 7 .5 呎 髙 ） ，並 且  

裝 飾 漂 亮 （見 王 上 七 1 7 對 柱 頂 所 作 的 描

以 得 著 安 慰 י 並 使 她 的 敵 人 驚 慌 失 措 （見 

民 十 四 13〜 1 4 ) 。但 耶 和 華 在 鹗 柱 中 降  

臨 ，對 摩 西 顯 現 י 則 爲 較 神 祕 的 經 驗 （民  

十 二 5 ; 申 卅 一  15 ) 。這 樣 在 雲 、煙 、火  

中 神 秘 顯 現 的 事 踉 י 以 色 列 人 絕 不 會 忘 懷  

( 如 尼 九 12 ) 。

m a  侍 立 、職 位 、地 方 、狀 態

( A S V 、 RSV 類 似 ，RSV 力口 上  d u ty ， 

seating )
陽 性 名 詞 前 面 加 上 表 位 股 的 m ew，因  

此 可 表 示 站 立 之 處 j ，涵 有 『職 位 j 的 

葸 思 （赛 廿 二 19 ) ，亦 有 服 琪 、侍 立 之 意  

( 王 上 十 5 ) 。

m o ‘ό ζ Λ ό ίί立 腳 之 地 （A S V 亦 然 ；R S V 、 

N A SB 作  foo tho ld  )
僅 見 於 詩 六 九 2 〔 Η  3 〕 ，爲 困 苦 、挫  

折 的 象 徴 用 法 。

參 考 害 目 ：A P-T hom as，D. R·， “N otes on 
Some Term s R elating to  P rayer,” VT 6: 
22541 P .־־־  atten , D onald  W ., H atch , 
R onald  R ., and  Steinhauer, Loren C ., The

述 ） 。代 下 三 1 5 用 來 指 柱 子 髙 度 的 字 與 王  

上 七 1 7 所 用 的 並 不 一 樣 י 可 能 是 指 二 柱 合  

成 的 髙 度 （見 『門 廊 J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י 經 文 並 未 特 別 說 逭 兩 根 柱 子 是 單 獨  

龐 立 的 י 它 們 可 能 是 立 在 前 廊 的 轉 角 。或  

者 如 果 門 廊 是 封 閉 的 ，如 同 一 個 大 廳 ，而  

柱 子 就 成 了 入 口 的 裝 飾 ，並 將 其 隔 成 三 個  

部 分 。這 就 是 這 種 柱 子 在 米 吉 多 政 府 建 築  

物 使 用 的 情 形 （ David U ssishkin ， “ K ing 
S o lom on ’s Palaces，” BA 36: 78 — 105 י 特  

別 是 8 5 ，8 7 和 98 ) 。

有 一 些 學 者 也 認 爲 ，逭 兩 個 類 似 雙 胞  

胎 的 柱 子 י 可 能 02有 聖 殿 的 聖 火 ，因 而 有  

煙 上 騰 ，象 徵 耶 和 華 的 同 在 （見 J. G ray ， I 
- I I 尺/«职 ，p. 175 ) 。無 論 如 何 ，柱 子 的 宏  

傲 、美 麗 、以 及 它 們 帶 有 象 徵 意 味 的 名  

字 ，可 能 都 是 代 表 耶 和 華 的 臨 在 和 大 衛 王  

室 的 永 存 不 衰 。

‘ammiirf 這 個 字 在 片 語  ‘am m irf ״δ/ζδ« 
和 ‘am m iid ’ Γ 煙 柱 J 和 「火 住 J ( 出 

十 三 2 1 ; 參 十 四  -׳׳amTOiid ·?·s7i η״ 24
別 加 火 與 煙 的 柱 J ，見 和 ‘加 5 的  

與 論 ）中 的 意 義 也 値 得 注 意 。這 些 可 見 的  

記 號 都 象 徴 耶 和 華 的 同 在 ，以 及 ，祂 正 引  

導 、帶 領 並 保 護 以 色 列 子 民 י 使 以 色 列 可

L o n g  D a y  o f  Joshua  a n d  S ix  O ther C ata- 
strophies^ Pacific M eridian, 1974. W ilson, 
R obert D ick, “ U nderstanding  The Sun״ 
Stood S t i l l ,  P rinceton Theological 
R eview  16: 4 6 5 4 reprin ;־־־  ted  in W . K aiser, 
cd .,C lassica l E vangelica l E ssays in O ld

B aker，1970, pp. 
6 1 - 6 5 .  T D N T , H , pp. 641 46־ . T H A T , 
II, pp. 3 2 8 -3 1 .

R . B . A .

ה 1638 מ ע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38a ן^מית 同 伴 、有 關

係 者 （如 亞 十 三 7 ··利 六 2 
〔 Η 5 : 2 1 〕 ）

nipp 見  1640b 
見  1637c ד מו ע

見  1642a ני מו ע
見  1645c ר ^מי

見  1638a

9 作 工1639 ?זל

衍 生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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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ם מ 1 ע 6 4 0

1639a ק א1ן̂  ( ‘ά τ η ά ΐ ) 工 作 、 勞 

苦 、愁 煩  

1639b ^I?V ( 4a m e l)  I 勞 苦 者 、 

受 苦 者

1 6 3 9 c 竹即  I I 勞 碌

‘5m aZ励 詞 是 指 工 作 、操 作 、勞 苦 的  

幾 個 希 伯 來 文 勋 詞 之 一 。其 它 主 要 的 字 包  

括 ‘於瓜 / ־1 工 作 、服 事 J 和 沿 0 『工 作 、 

去 作 J ( 見 這 兩 個 字 ） 。 比 不 上 此  

二 字 用 得 多 ，意 思 也 以 操 作 的 辛 勞 י 甚 於  

工 作 之 神 聖 。希 伯 來 文 ‘άτηαΖ是 阿 拉 伯 文  

勞 動 、勞 力 』 和 亞 喀 得 文 名  

詞 工 作 所 得 之 『收 穫 、財 產 』的 同  

源 字 。

公7似^ 字 根 與 辛 勞 工 作 的 黑 暗 面 、工  

作 的 悲 哀 及 無 法 完 工 有 關 。聖 經 的 勞 力 觀  

若 是 單 單 根 據 本 字 來 建 立 ，必 然 是 有 所 缺  

欠 的 י 但 工 作 的 這 一 個 層 面 也 應 該 包 括 在  

充 分 的 歸 納 中 。因 此 י 摩 西 使 用 本 字 來 描  

寫 在 這 有 如 愚 花 一 現 之 短 暫 世 界 中 之 工 人  

的 挫 折 感 與 掙 扎 ；難 怪 他 會 呼 求 永 生 神 ：

「願 主 我 們 神 的 榮 美 （永 恆 的 、美 好 的 工  

作 ）歸 於 我 們 身 上 』 （1 7 節 ） 。本 動 詞 特  

別 以 幾 個 字 形 用 在 所 羅 門 的 著 作 傅 道 密  

中 י 更 加 詳 細 地 道 出 人 生 無 奈 י 日 復 一 曰  

之 勞 碌 的 挫 折 感 、 無 益 、 與 短 暫 的  

( 心 心 / ) 益 處 。尤 其 是 當 一 個 人 不 是 被 視  

爲 在 服 事 （甚 至 敬 拜 ！ ）神 ，而 只 是 『在  

曰 光 之 下 』勞 碌 時 ，更 是 能 說 明 這 樣 的 情  

形 。對 於 那 些 與 神 的 關 係 微 弱 之 人 而 言  י
他 的 一 切 工 作 都 沒 有 甚 麼 益 處 （ ; 傅  

一  3 ) 。然 而 ，即 使 是 在 傅 道 逛 中 ，也 可  

瞥 見 更 髙 厝 次 的 勞 力 觀 ：『並 且 人 人 喫  

喝 ，在 他 一 切 勞 碌 中 享 福 ，這 也 是 神 的 恩  

賜 』 （傅 三 1 3 ; 參 五 18〜 1 9 〔H 1 7 — 1 8 〕

‘ά τη δ Ζ 工 作 、操 勞 、愁 煩 、痛 苦 、 悲 

哀 、患 難 、毒 害 、奸 惡 、罪 孽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

動 詞 如 何 ״ 名 詞 也 是 如 何 ： ‘ά/ηδ/ 與  

工 作 和 操 作 中 不 愉 快 的 因 素 有 關 。細  

査 K J V 用 來 翻 譯 此 字 之 不 同 的 同 義 字 ，提  

示 出 它 的 消 極 含 義 。本 名 詞 所 表 達 的 就 是  

這 類 令 人 哀 傷 的 範 疇 。而 且 ，它 和 其 它 同  

類 型 的 名 詞 平 行 出 現 ，加 強 了 消 極 的 效  

果 ，如 少 初 加 愁 苦 （耶 廿 V י ( 18 w 毒

害 （詩 十 י ( 14 加 ？困 苦 （申 廿 六 7 ) ， 

愁 煩 （詩 九 十 10 ) ，Α δη׳，虛 空  

( 伯 七 3 ) ， 強 骚 （ 箴 廿 四 2 ) ， 

奸 惡 （哈 一  13 ) 等 等 。

I 勞 力 人 、受 苦 楚 的 人 、受 患  

難 的 人 、匠 人

本 名 詞 是 形 容 勞 力 工 作 的 人 （如 箴 十  

六 26 ) 和 愁 苦 的 人 （如 伯 三 20 ) 。在 伯  

廿 2 2 ，『 受 苦 楚 之 人 』要 比 『惡 人 j 
( K J V 作 wicked ) 更 爲 可 取 。

*arriel I I

B D B 將 ‘SmH I I 在 傅 道 香 中 的 用 法 ， 

與 上 述 之 I 區 分 出 來 ，以 之 爲 一 由 動  

詞 來 的 形 容 詞 ，意 思 爲 ״ 勞־ 碌 』 （傅  

二  1 8 ， 22 ; 三  9 ; 四  8 ; 九  9 ) ，但  KB 
和 L iso w sk y都 反 對 這 種 說 法 。

參 考 害 目 ：R ainey ， A nson F·， 44A Second 
Look a t A m al in Q oheleth ，” Concordia  
Theological M o n th ly y 36: 804. T H A T  י11 ,
pp. 33234 ־־.

R . B . A .

1640 עמם   r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40a tDy (  *am ) י (  €a m )
百 姓

1640b tD{； 與

1640c +ם מע  (m e Hm) ^
1640d ! 4)  ^ ^ ל א נו im m an ti9el)

以 馬 內 利 在 赛 七 1 4 是 彌 赛  

亞 的 稱 謂 ；在 赛 八 1 0 則 是 稱  

猶 大 王

1640e C 3 y ( 父 系 的 ）親 戚  

1640 f 171糾 對 面 、在

…… 旁邊

‘a m 百 姓 、國 家

( A S V ，R S V 類 似 י 除 了 一 些 地 方 以  

外 ，如 創 廿 五 1 7 ，R S V 譯 作 K in d re d ， 

ASV 作  people )
本 字 似 乎 是 從 一 般 閃 語 字 根  

( 參 U T  19: ηο·1864 ) 意 爲 『 包 括 或  

包 涵 j 衍 變 而 來 。雖 然 本 字 與 其 它 二 個 同  

義 字 尽 办 和 / e， dm ( 見 中 有 關 同 義 字  

的 討 論 ）在 意 義 上 有 些 重 叠 ’但 只 有  

強 調 『 （由 群 體 內 部 成 员 角 度 所 看 之 ）一  

群 人 』或 一־״ 般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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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詞 ‘a m 出 現 在 一 些 I B 要 的 片 語 中 ： 

4a m m i 和 י   ‘a ，w Γ 我 民 י 
非 我 民 』 （何 二 2 3 〔 Η  2 5 〕 ） id  Γ那 地 的  

人 民 』 。

在 舊 約 中 經 常 用 在 一 般 性 的 含 義  

上 י 指 一 群 人 י 比 支 派 或 宗 室 大 ，但 比 種  

族 （ / ( dm，־״ 小 很 多 。若 是 指 一 大 群 人 ，而  

沒 有 提 到 任 何 的 特 性 或 關 係 ’譯 者 通 常 正  

確 地 把 ‘a m 當 作 百־״ 姓 J 或 ז 人 們 J 。在  

以 斯 拉 記 和 但 以 理 扭 之 亞 蘭 文 部 分 י 本 字  

全 都 是 用 在 逭 稲 一 般 性 的 含 義 上 ，只 有 兩  

處 例 外 （拉 七 1 3 ; 七 1 6 ) 。

但 是 ‘a m 扱 主 要 的 用 法 ，足 表 達 公 認  

爲 一 群 人 之 人 的 兩 個 基 本 的 特 性 ：⑴ 整 群  

關 係 的 維 繫 ；⑵ 整 群 的 一 體 性 。

本 字 表 達 了 多 種 類 型 的 關 係 ，無 論 煶  

隱 藏 的 關 係 或 明 確 的 關 係 ，如 宗 敎 上 的 關  

係 （创 十 七 1 4 , 不 受 割 禮 的 人 從 民 中 剪  

除 ） 、母 系 的 （創 十 七 י 16 撒 拉 要 作 百 姓  

君 王 的 母 ） 、列 祖 （创 廿 五 י 8 亞 伯 拉 罕  

氣 絕 而 死 歸 於 他 的 本 民 ；也 見 创 廿 五 17 ; 
创 四 九 33 ) 、君 王 一 臣 民 關 係 （創 廿  

六 11 ; 出 一  9 等 ） 、家 庭 的 維 繫 （创 卅 六  

6 ，包 括 妻 子 、兒 女 、奴 僕 、婢 女 ） 、司 法  

官 （創 四 九 י 16 但 必 判 斷 他 的 民 ） 、拯 救  

者 和 管 理 者 （出 五 1 6 等 ，指 摩 西 和 獲 得 釋  

放 之 以 色 列 百 姓 之 間 的 關 係 ） 、社 會 的  

( 民 五 י 27 犯 姦 淫 的 婦 人 在 她 民 中 被 人 咒  

詛 ） 、眾 長 對 於 他 的 跟 隨 著 （咨 三 3 
等 ） 、領 養 （得 一  16 ) 和 先 知 式 的 （從 先  

知 以 利 亞 到 瑪 拉 基 對 他 們 的 百 姓 所 傅  

講 ） 。

與 百 姓 間 之 關 係 觀 念 密 切 相 關 的 乃 是  

合 一 的 觀 念 。宗 敎 上 、母 系 上 、列 祖 的 淵  

源 使 百 姓 緊 緊 繫 連 י 這 種 合 一 觀 念 明 確 地  

表 達 了 出 來 。它 可 藉 通 婚 而 達 成 （創 卅 四  

1 6 ) 。也 可 由 神 聚 集 人 而 達 到 （結 卅  

八 1 2 ) ，百 姓 如 羊 群 的 觀 念 也 表 達 合 一  

( 亞 九 1 6 ) 。也 有 許 多 經 文 中 本 字 作 『珥  

隊 』之 解 （參 撒 上 ^ -一  11 ) 。

47 /17^在 舊 約 也 另 有 廣 泛 的 意 思 י 有  

時 是 引 述 一 位 國 王 或 官 長 論 到 他 們 所 負 贲  

的 百 姓 時 所 說 的 話 。道 個 片 語 蕋 本 上 是 表  

達 神 與 祂 百 姓 之 間 的 關 係 。所 用 的 字 就 是  

‘a m ，這 也 不 足 爲 奇 ，因 爲 正 如 上 述 ，它  

強 調 了 一 群 人 的 關 係 與 合 一 。

神 首 先 用 到 ‘am m i ־־־ 字 是 當 祂 說 到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時 י 道 亞 伯 拉 罕 就 是 祂 所 揀

選 、 並 且 藉 莪 立 約 而 認 同 的 （ 出 三 7 
f f . ) 。神 救 臢 百 姓 脫 離 埃 及 ，更 堅 定 地 印  

證 了 逭 個 關 係 （出 五 Iff. ) 。神 稱 以 色 列  

人 爲 『我 的 百 姓 ，祂 持 繽 保 護 他 們 ，全  

備 盥 足 地 供 應 他 們 ，證 明 了 祂 對 他 們 持 久  

的 愛 與 關 懷 （ 參 詩 七 八 5 2 〜 6 6  ; 九 

五 7 ) 。神 爲 祂 自 己 造 成 了 這 些 百 姓 （赛  

四 三 21 ; 五 一  1 6 ) ，並 且 給 予 他 們 居 所  

( 錫 安 ，赛 十 24 ) ，賜 下 祝 福 和 美 徳 在 他  

們 身 上 （赛 六 三 18 ) 。

但 是 逭 群 立 約 的 選 民 ，卻 犯 了 屬 靈 的  

淫 亂 ，而 成 爲 ז 非 我 民 ， J ( 何  

一  9 〜 1 0〔 Η  2 : 1 〕 ； 二  2 3 〔 Η  2 5 〕

) 。 『 我 的 民 因 無 知 識 而 滅 亡 J ( 何  

四 6 ) 逍 甚 本 上 是 暗 示 被 耶 和 華 祂 的 約 、 

祂 的 愛 、與 祂 的 律 法 所 棄 絕 。但 縱 使 有 許  

多 人 因 偏 邪 而 受 懲 罰 （耶 十 五 17 ) ，神 仍  

要 保 留 一 些 餘 民 ，他 們 終 將 是 ‘《 m ( 赛 ^ -一  

1 1 ， 16 ; 四 六 3 ; 出 八 9 ， 11 ) 。 祂  

要 拯 救 他 們 （ 亞 八 6 ，11 ) י  主 耶 和  

華 必 說 ： Γ 這 是 我 的 子 民 』 （亞 十 三 9 

) °
耶 和 華 的 約 民 要 再 成 爲 一 群 合 而 爲 一  

的 百 姓 。那 並 非 意 味 著 只 有 亞 伯 拉 罕 血 脈  

的 後 裔 方 得 稱 爲 ‘a m ，埃 及 、亞 述 （赛 十 九  

25 ) 以 及 以 色 列 四 周 的 列 國 也 有 一 些 人 都  

被 包 括 在 內 ，成 爲 神 的 子 民 （詩 八 七  

篇 ） °
片 語 ‘am  Γ 那 地 的 人 民 J 也 經

常 出 現 ，不 過 用 法 上 卻 各 有 不 同 。R■· de 
Vaux ( A I，p. 70—72 ) 指 出 在 最 早 期 歷 史  

中 ， Γ 那 地 的 人 民 』是 指 不 同 國 家 之 自 由  

人 群 髋 而 言 （創 廿 三 12 ) 。本 字 也 用 來 區  

分 本 地 人 或 外 來 遷 居 之 人 （創 四 二 6 ) ; 
可 指 整 個 以 色 列 民 （利 廿 4 ) 或 與 王 室 成  

员 有 別 的 百 姓 （王 下 十 六 15 ) 。B D B 也  

列 出 ‘am  I I 窓 爲 Γ 親 戚 』 。這 個 因 素 的 確  

用 在 神 的 名 字 中 ；然 而 ，這 個 用 法 可 能 還  

是 應 該 列 在 ‘a m 『百 姓 』項 下 °

和 、在 ……旁 邊 、當 中 、伴 隨 著 、從

當 中 、在 ........之 問 （出 現 在 A S V 與 RS-

V 中 的 不 同 意 義 ）

‘i m 是 介 系 詞 ， 是 名 詞 ，同 樣 表  

示 包 涵 、一 起 、伴 隨 等 觀 念 （參 U T  19: 

no, 1863 ) 。人 可 以 相 聚 一 起 攻 擊 對 方 （創  

廿 六 2 0 ) ; 或 一 同 承 受 產 業 ，彼 此 分 享  

( 創 廿 一 10 ; 极 廿 二 9 ) ··他 們 也 能 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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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4 1 ם  מ ^  ( €a m a m )  I I

起 談 話 י 相 互 愉 悅 ，互 表 仁 慈 。

而 本 字 需 強 調 的 蜇 點 是 ；⑴ 所 表 達 的  

基 本 的 觀 念 是 相 交 、作 伴 、同 甘 共 苦 等 ： 

⑵ 本 字 可 以 強 調 共 同 的 命 運 ，不 管 社 畲 地  

位 、地 理 位 脰 如 何 ；⑶ 與 其 它 所 有 介 系 詞  

一 樣 י 本 字 可 以 有 特 定 的 神 學 意 義 。所 有  

的 介 系 詞 都 涵 蓋 某 種 關 係 ，而 、、 特 別 強  

調 親 密 的 關 係 ，在 神 與 人 之 間 、人 與 人 之  

間 ，都 應 該 維 持 這 類 的 關 係 י 因 爲 它 對 任  

何 人 的 救 恩 、永 生 י 以 及 敬 拜 神 、艰 奉 神  

而 言 都 是 必 要 的 。

也 有 一 同 J 的 意 思 י 但 ‘i m 比 較  

通 用 י 而 且 更 多 表 達 關 係 的 槪 念 。

w S ‘i m 從 、同 、在 .........旁
本 複 合 介 系 詞 結 合 兩 個 舒 起 來 意 思 相  

反 的 字 ： r 一 起 』 （ w ith ) 與 『 分 開 』 

( f r o m ) ，特 別 著 茁 在 從 相 合 中 再 分 開 出  

來 。所 以 本 介 系 詞 常 用 在 一 些 如 分 開 、搬  

移 、翻 轉 、問 話 等 字 之 後 。例 如 ：以 色 列  

人 若 轉 向 迦 南 人 那 些 可 憎 的 事 ，就 可 以 說  

他 們 心 與 偏 離 （ from  with ) 神 （ 申 廿  

九  18 ) °
有 另 外 兩 個 顯 著 的 用 法 ：⑴ 當  

某 人 尋 求 意 見 、忠 吿 、苡 情 之 時 ，他 會 求  

問 、尋 訪 並 從 某 人 得 著 意 見 ，因 此  

便 表 明 他 可 以 尋 問 的 對 象 ，那 爾 助 的 來  

源 。特 別 是 一 個 人 從 神 那 衷 尋 求 與 求 問  

時 י 更 是 如 此 。⑵ 與 前 者 密 切 相 關 的 乃 是  

起 源 的 觀 念 。預 兆 和 奇 踉 是 從 耶 和 華 那 衷  

來 的 （赛 八 18 ) 。祂 也 賜 下 祂 的 話 ，宣 吿  

判 決 （創 四 一  32 ) ，或 是 施 行 審 判 （代 下  

十 י ( 15 或 是 賜 下 平 安 （王 上 二 33 ) 。

以 馬 內 利 （神 與 我 們 同

在 ）

本 専 有 名 詞 共 出 現 過 兩 次 י 是 萤 貞 女  

所 將 生 產 的 嬰 孩 之 名 字 （赛 七 14 ) 。以 赛  

亞 也 稱 猶 大 王 ，大 衛 的 後 裔 爲 以 馬 內 利  

( 八 8 ) 。先 知 也 說 明 道 個 名 字 的 意 義 與  

含 義 ，強 調 神 與 祂 立 約 之 民 同 在 ，不 管 悖  

道 的 君 王 作 了 什 麼 （赛 八 10 ) 。

早 在 以 赛 亞 之 前 ，神 就 鍥 而 不 捨 地 ，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向 以 色 列 的 約 民 表 達 以 馬 內  

利 一 詞 的 © 正 含 義 。祂 曾 特 別 說 自 己 是 亞  

伯 拉 罕 和 其 後 裔 的 神 （創 十 七 7 ) 。祂 要  

與 雅 各 （創 廿 八 15 ) 和 摩 西 （出 三 12 ) 
同 行 。神 與 祂 百 姓 認 同 時 說 祂 要 以 他 們 爲

祂 的 財 產 （出 十 九 5 〜 6  ) 。名 下 的 天 使 亦  

特 與 百 姓 同 往 、保 護 他 們 （出 廿 三  י 20
2 4 ) 。吿 訴 約 書 亞 ：「我 怎 樣 與 摩 西 同  

在 י 也 必 照 樣 與 你 同 在 』 （逬 一  5 ) 。也  

向 大 術 保 證 ：『你 無 論 往 哪 裏 去 י 我 常 與  

你 同 在 』 （撒 下 七 9 ) 。

所 羅 門 曾 迫 切 禱 吿 י 求 耶 和 華 與 他 和  

以 色 列 人 同 在 ，像 與 大 衛 同 在 一 樣 （王 上  

八 5 7 ) 。藉 著 許 多 潛 得 見 的 琪 物 י 如 雲  

柱 、火 柱 以 及 約 櫃 ，神 堅 定 祂 的 話 。神 一  

直 與 祂 的 百 姓 同 在 ，並 引 導 、保 護 、祝 福  

他 們 。

以 赛 亞 面 對 亞 哈 斯 ，再 一 次 保 證 那 信  

资 守 約 的 神 必 如 同 昔 日 般 同 在 ，也 如 將 來  

藉 贲 女 所 生 成 爲 肉 身 之 神 的 兒 子 同 在 一  

樣 。所 以 無 論 過 去 、現 在 、未 來 ，神 與 百  

姓 同 在 的 親 密 關 係 ，均 可 涵 括 在 以 馬 內 利  

道 名 字 與 面 。

從 聖 經 觀 點 作 進 一 步 的 硏 究 ，可 參 E_
J. Y oung 的  “ Im m anuel” （ N B D ， 頁  

556—57 ) 。另 現 代 批 評 的 文 章 ，見 C. 
N o rth 在 י   IB D  °

敵 對 、相 對 、挨 近 、靠 著 、相  

等 （A S V 與 R S V 有 許 多 譯 法 ）

此 介 系 詞 表 示 密 切 靠 近 或 相 對 的 關  

係 י 如 出 廿 五 章 帳 菘 的 各 部 分 的 接 合 。示  

每 站 在 與 大 衛 相 對 的 ％m m a 山 坡 咒 駡 大  

衛 ，又 拿 石 頭 丟 向 ％m m a 他 （撒 下 十  

六  13 ) °
參 考 畲 目 ：T D N T ，I I，pp. 364—69; IV, pp· 
32—37· T H A T，I I，pp« 290—324; 325 — 27·

G . V . G .

מ0 1641 ^ 〈‘άτηαηι) II 朦 服 、黑 暗 （如

結 卅 一 8 )

) עמו 1642 €a m m o n ) י   li»y
亞 4門

衍 生 詞

1642a !4) ני  מו ע a m m d n i )  ϋ  ^

€a m m b n

本 琪 有 名 詞 可 能 是 與 字 根  

關 。在 烏 加 列 文 有 三 個 基 本 的 ’表 示  

Γ 和 J 或 Γ 和 我 J 的 強 調 用 法 （ U T  19: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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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 — 69 ) 。 但  G o rd o n  認 爲 （no· 1861 
) 最 後 的 ％ ” 逛 介 系 詞 ‘/ m 的 一 種 強 調 因  

素 °
本 名 字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更 甚 於 親 戚 的 關  

係 （參 K insm an ) 。羅 得 的 小 女 兒 生 下 了  

兒 子 後 י 取 名 爲 亞 捫 י 表 示 她 因 而 懷 孕 的  

亂 倫 關 係 ，即 『從 我 父 親 而 來 的 兒 子 j  
( 創 十 九 3 0〜3 8 ) 。茜 約 並 未 交 待 亞 捫 的  

年 幼 歲 月 ，或 是 他 的 哥 哿 摩 押 生 平 （亦 是  

經 由 亂 倫 關 係 所 生 產 的 ） 。我 們 只 知 道  י
以 色 列 征 服 迦 南 時 ，並 未 獲 准 攻 擊 或 騷 擾  

亞 捫 的 後 裔 י 或 侵 奪 他 們 的 財 產 י 因 爲 神  

對 亞 伯 拉 罕 的 姪 子 羅 得 早 有 應 許 （民 廿 一  

2 4 ; 申 二 1 9 ) 。以 色 列 必 須 認 亞 捫 也 是 他  

們 的 親 戚 。他 們 必 須 尊 敬 他 爲 與 祖 先 亞 伯  

拉 罕 有 特 殊 關 係 的 人 。神 曾 將 自 己 當 作 有  

福 的 財 產 賜 給 他 和 他 的 後 裔 ，因 此 亞 捫 對  

以 色 列 人 （與 摩 押 ）的 宗 敎 權 利 和 贲 任 ， 

都 是 不 容 忽 視 的 。

‘ατη/ηδ/ιϊ 亞  4門 人

是 亞 捫 的 後 裔 י 居 住 在 約 但 河 東 邊 ， 

摩 押 的 北 邊 。耶 和 華 從 亞 捫 人 面 前 除 滅 利  

乏 音 人 （又 稱 散 送 冥 ） ，後 來 亞 捫 人 就 得  

了 他 們 的 地 接 著 居 住 ；之 後 ，亞 摩 利 人 從  

亞 捫 人 手 中 奪 了 些 領 土 י  亞 摩 利 人 原 居 住  

在 約 但 河 西 （民 廿 一  2 5 〜 3 5  ) 。當 以 色 列  

人 從 約 但 河 東 岸 想 要 進 入 應 許 之 地 時 ，亞  

捫 人 若 能 藉 著 友 善 的 態 度 對 待 亞 伯 拉 罕 的  

子 孫 י 則 必 能 「蒙 福 j  ( 創 十 二 1〜 3  ) 。 

以 色 列 人 並 沒 有 攻 打 他 們 的 遠 親 亞 捫 人  

( 申 二 37 ) ，卻 攻 打 亞 摩 利 人 ，與 住 在 基  

列 、巴 珊 之 地 的 其 他 人 。但 是 亞 捫 人 卻 和  

摩 押 合 作 י 三 番 兩 次 的 想 毀 滅 以 色 列 ，因  

此 他 們 不 獲 准 入 耶 和 華 的 會 ，其 子 孫 雖 過  

十 代 ，也 永 不 可 入 耶 和 華 的 會 ，與 以 色 列  

之 約 無 分 無 關 （申 廿 三 3 〜 6  ) 。然 而 י 所  

羅 門 膽 敢 瓶 愛 亞 捫 女 子 （王 上 一- ־1  1 ) ; 
其 中 一 人 名 叫 傘 瑪 י 乃 羅 波 安 的 母 親 （王  

上 十 四 31 ) 。

以 色 列 人 曾 多 次 打 敗 亞 捫 人 ，如 耶 弗  

他 （士 十 一 筇 ） 、掃 羅 （撒 上 ־ |-一 章 ） 、 

大 衛 （撒 下 十 ，十 二 車 ） 。亞 捫 人 信 仰 的  

神 祇 名 叫 米 勒 公 （王 上 ( 一 5-|־ ，但 他 們  

亦 崇 拜 摩 押 人 的 神 基 抹 （士 י 一 29*־|־ 也 記  

載 於 摩 押 石 碑 ） 。以 色 列 人 也 曾 拜 道 二 名  

神 祇 。

亞 捫 人 持 續 攻 擊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摩

一  1 2 〜 1 5  ; 耶 四 十  13 ; 尼 二 ( י 19 10  。 

有 多 位 先 知 亦 宣 吿 神 對 亞 捫 人 的 咒 詛 （番  

二 8 , 9 ; 耶 四 九 1〜6 ; 結 廿 五 1 〜 7  ) ° 
他 們 非 但 不 能 享 有 約 的 祝 福 ，反 而 因 他 們  

對 立 約 之 民 的 態 度 而 終 遭 神 的 咒 詛 。

G . V . G .

אל ^נו ק  見  164〇d

ם 1643 מ ^ ( eama8) י ( gama8)
馱 、背 負 重 枬 （如 創 四 四 13 ; 尼  

十 三 1 5 )

衍 生 詞

1643a 5(ז{מםה ( π ια Λ&7ηα8Ά)
重 檐 、負 擔 （亞 十 二 3 )

1644  p'DV 深 的 、深 奥 的

( A S V 、 RSV 類 似 ）

衍 生 詞  

1644a (  %meq)
1644b 深 處 （箴 九

18 ; 廿 五 3 )
1644c tPPV 深奥的

1644d ( ‘&m0q) 深的

1644e + |ים5מ1מן  (m a  ^m a q q im )  
深 度

動 詞 可 與 同 義 字 「 沉  

下 J ，名 詞 m W /ό Γ 深 、深 度 J ， 「深  

淵 J 和 ׳/ /A m 卜 深 的 J 來 作 比 較 阿 拉 伯  

文 awwga r״ 深 入 J ，亞 暗 得 文 『深  

的 智 慈 』 （參 權 力 、能 力 J ) ， 

烏 加 列 文 ‘w g II Γ 強 壯 的 ■1 ( 見 G o rd o n， 

U T  19: no. 1874 ) 爲 同 源 字 。

動 詞 以 Q a l字 幹 出 現 在 詩 人 極  

盡 讚 美 的 字 句 中 ，詩 九 二 5 〔 Η  6 〕 ： Γ耶  

和 華 阿 ，你 的 工 作 何 其 大 ，你 的 心 思 何 其  

深 』 ， 另 外 八 次 的 用 法 中 ， 是  

以 H ip h il Γ使  深 J 出 現 。

以 馬 內 利 的 預 言 經 文 中 ，耶 和 華 透 過  

以 赛 亞 對 亞 哈 斯 談 話 。由 於 利 汛 和 比 加 二  

個 冒 烟 的 火 把 頭 上 來 攻 打 猶 大 （ 赛  

七 4 ) ，所 以 耶 和 華 想 刺 激 亞 哈 斯 求 個 兆  

頭 ，向 他 發 出 挑 戰 說 ·· Γ你 向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求 一 個 兆 頭 ，或 求 顯 在 深 處 ，或 求 顯 在  

髙 處 J ( 赛 七 11 ) ，呂 本 作 ： 或 者 求 顯

7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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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陰 間 那 麼 深 ；或 者 求 顯 於 上 天 那 麼 髙 都  

可 以 j  ( 逭 是 假 設 是 陰 間 加 上 表 示  

位 膛 的 Μ ; 另 一 個 譯 法 爲 「使 他 所 求 的 深  

入 ，或 使 之 高 髙 在 上 Y י !》 oung, E。J. 
q / '/ r a /αΛ，E erdm ans，1965， voL I，頁  2 7 7 -  
7 8 即 如 此 譯 י 也 參 K J V 和 N I V 。 Y oung 
把 當 作 一 個 添■״ 加 語 尾 音 的 命 令 語  

氣 J ，前 後 有 一 個 作 副 詞 用 之 H ip h i l不 定  

詞 ） 。亞 哈 斯 佯 裝 敬 虔 ，卻 提 出 反 對 意  

見 。 剩 下 的 例 子 全 都 是 指 嚴 厢 的 密  

判 。赛 廿 九 15 : 「禍 哉 י 那 些 向 耶 和 華 深  

藏 謀 略 的 י 又 在 暗 中 行 顼 ，說 ’誰 爵 見 我  

們 呢 ？誰 知 道 我 們 呢 ？ ■1 ( 參 赛 卅 33 ’陀  

斐 特 又 深 又 寬 י 作 爲 亞 述 王 埋 葬 之 處 。卅  

— 6 是 指 以 色 列 人 深 深 的 悖 逆 耶 和  

華 … … 。 ）耶 利 米 簪 吿 他 的 聽 衆 要 從 審 判  

中 逃 遁 去 住־״ 在 深 處 J ( 耶 四 九 8 指 底  

但 י 四 九 3 0 指 茲 瑣 ） 。何 五 2 是 著 名 難  

譯 的 經 文 י 但 大 槪 是 說 道 些 悖 逆 的 人 ’ 
肆 行 殺 戮 ，罪 孽 極 深 …… 』 （N A S B 即 如  

此 譯 י 但 見 註 釋 害 ；參 九 9 ) 。

谷 、溪 谷 （A S V 、R S V 類 似 ） 

舊 約 中 的 普 通 名 詞 י 與 烏 加 列 文 ‘̂ ^  
I ，爲 同 源 字 。

名 詞 山 谷 （烏 加 列 文 I ) 是  

常 用 字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7 0 次 ，一 般 都 是 出  

現 在 特 殊 之 地 理 片 語 如 『西 訂 谷 』 （創 十  

四 3 ) 。民 十 四 2 5 是 個 痛 苦 的 回 憶 ，論 及  

亞 瑪 力 人 和 迦 南 人 住 在 谷 中 （享 受 這 地 的  

出 產 ）時 犯 罪 悖 道 的 以 色 列 人 。在 迦 南  

地 י 農 作 通 常 在 山 谷 中 進 行 （如 撒 上  

六 13 ; 耶 四 九 4  ; 詩 六 五 1 3 〔 Η  14 
〕 ） ，因 爲 山 坡 地 較 易 浸 蝕 。戰 車 在 山 谷  

中 較 有 軍 舉 惯 値 （見 杻 十 七 16 ) 。在 亞 哈  

時 代 ，以 色 列 人 與 敍 利 亞 人 多 次 起 了 戰  

爭 ，敍 利 亞 人 的 謀 士 以 爲 耶 和 華 只 是 山  

神 י 而 非 平 原 和 山 谷 的 神 （王 上 廿 2 2〜

3 0 ) ，® 是 大 錯 特 錯 。在 先 知 著 作 描 寫 神  

的 審 判 中 י 山 谷 扮 演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彌 一  

4 ־1 :  衆 山 在 他 以 下 必 消 化 ，諸 谷 必 崩 裂 ， 

如 蠟 化 在 火 中 ，如 水 沖 下 山 坡 』 。

深 奥 、怪 異  

若 指 說 話 而 言 ，本 形 容 詞 最 好 譯 爲  

Γ 深 奧 J ( 赛 卅 三 19 ; 結 三 5 〜 6  ; NASB 
作 u n in te l l ig ib le )，或 『隱 晦 不 明 、外 國  

的  j  ( RSV 作  o b s c u re ， foreign ) ° 上匕較

h 於 指 埃 及 爲 說 Γ 異 言 J 之 民 （詩 —— 四

‘ά τ η % 深 、更 深 （A S V 、R S V 類 似 ） 

本 形 容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1 6 次 （七 次 在  

利 十 三 章 ，指 大 痳 瘋 現 象 嚴 道 的 情 形 ） 。 

在 箴 言 中 ，％^15^7形 容 人 的 言 語 和 思 想  

( 箴 十 八 4 ; 廿 5 ) 。淫 婦 和 妓 女 的 口 是  

深 坑 ，終 必 導 致 滅 亡 （箴 廿 二 1 4 ; 廿  

三  27 ) °

m a  深 的 、深 淵

字 義 上 指 水 （赛 五 一  10 ) 和 象 徵 用 法  

( 詩 六 九  2 〔 Η  3 〕 ，1 4〔 Η  1 5〕 ； 一 三  

Ο  1—— 陷 在 深 淤 泥 中 ，身 處 困 境 之 意 。 

參 結 廿 七 י 34 指 推 羅 的 墜 落 ） 。

R . Β . Α .

1645 I 捆 禾 此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以 P ie l出 現 一 次 （詩 一 二  

九 7 )

母 系 名 詞  

1645a I 束 、 一 捆

( 如 申 廿 四 1 9 ; 利 廿 三 11 ) 
1645b II 俄 梅 碍

i 出 十 六 ）伊 法 的 十 分 之 一  

1645c ר מי ^ 掉 落 之 较 粒

的 行 跡 （ 如 摩 二 13 ; 耶  

九 21 )

1646 ( ‘0 m a r)  I I 殘 暴 地 對 待 僅  

以 H ith p a e l見 於 申 .廿 四 7 ; 廿  

一  14

ש ®V 見  1643

1647 ב  ענ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47a ב קן  葡 萄 （如 申 卅

二 14 ; 創 四 十 10 )

軟 ן^נג* 1648 的 、嫌 嫩 的 僅 以

Pual ( 耶 六  2 ) 和  H ithpael ( 如 申  

廿 八 56 ; 赛 六 六 11 ) 出 現

衍 生 詞

1638a ג ענ  華 美 、樂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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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喜 樂 的 （赛 十 三 22 : 五 八

(1 3
條 嫩 的 （赛 四 נ·# l 648b

( 七 1
t a ^ n i i g ) 实 樂：、) 1648 ףן;ןנוגc

所 喜 愛 的

之 上 （伯.........1649 n3V r  S / m r f ) 綁 在

( 卅 一  36 ; 箴 六 21

衍 生 詞

m a * & d a n n d t) ^) ת ו נ ד 1649a מג
子 （ 伯 卅 八 31 ; 撒 上 十 

五 32 ) ，很 明 顯 地 是 從 

轉 化 而 來 的 字

1650 W  I 回 答 、 反 應 、 見 

證 、説 、呼 喊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但 R S V 較 淸 楚 帶 出 次 要 的 意

義。）

衍 生 詞

同 居 （出 廿 一 1650 ע?הa
( 10 ;何 十 10 

1650b t r y  時 問 

1650c tnny  現 在 

按 時 、預 備 好 תי 1650d ע
的 （利 十 六 2 1 ，所 派）

1650e tiy ! ( y a ‘a r i j  根 據  '  因 爲 

m a ‘& n e h ) 回 答、) +1650 מ>^נה f
反 應

T m a ‘a n ) 爲了) מ 1650g ןן+；ל

基 本 上 ， ‘0 7 ^ 1 字 根 表 達 出 一 種 反 

其 中י應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則 有 許 多 種 涵 義 

有 『說 話 』或 「演 說 』 。必 溉 將 此 字 根 與 

δΛώ 11『佔 有 J ，I I I 『受 苦 、壓 迫 、謙״ 
卑 J ，I X 「歌 唱 j 加 以 區 別 。共 出 現 617
次。

本 字 根 最 平 常 的 意 思 是 「回 答 j ，並 

連 用 ，而 比 較 少 跟—/7״& ^經 常 與 

有 時 候 會 在 一 非 励 詞 子 句 中 出 現 。相י起 

呼 喊 j 與 （比 較 少 見 ） 巧 ‘叫」״當 於 扣 心  

哭 叫 j 。並 非 每 次 呼 喊 神 ，都 必 得 到 回ז 
應 ，因 此 詩 人 祈 求 神 的 恩 典 能 「應 允 j 他 

的 呼 求 （ 詩 四 1 〔^ 1 2 〕 ； 十 三 3 
Η 4 〕 ） 。道 樣 的 句 子 常 在 哀 歌 詩 箭 的 祈〕 

求 段 落 中 出 現 ，成 爲 對 神 祈 求 之 郡 常 主 題

的 一 部 分 。撒 母 耳 替 誡 以 色 列 人 說 ，因 著  

以 色 列 人 悖 道 的 緣 故 ，當 災 禍 臨 到 ，而 他  

們 祈 求 能 夠 脫 離 時 ，神 將 不 再 應 允 他 們 的  

禱 吿 （撒 上 八 18 ) 。所 有 的 先 知 也 記 載 過  

全 能 者 的 沈 默 （彌 三 4 ; 赛 四 六 7 ) 。若  

本 励 詞 是 向 神 發 出 的 ，經 常 會 與 「留 心  

聽 J 的 勋 詞 平 行 出 現 （詩 五 五 2 ) ，或 祈  

求 神 應 允 所 求 ，拯 救 他 脫 離 苦 況 （詩 六 十  

5 〔 H  7 〕 ） 。神 可 能 用 言 言 司 回 答 （赛 十 四  

3 2 ) י  或 是 以 火 （代 上 廿 一  2 6 ) 或 閃 馓  

( 出 十 九 19 ) 等 非 言 詞 的 事 物 來 回 答 。在  

逭 些 例 子 中 ，淸 楚 見 到 應־״ 允 』禱 吿 就 等  

於 是 以 恩 典 對 待 祈 求 者 。這 種 祈 求 的 根 基  

是 神 的 公 義 、慈 愛 和 誠 货 （詩 六 九 1 3〔 Η  
1 4〕 ） 。通 常 這 種 祈 求 是 爲 屬 靈 上 的 拯 救  

( 詩 廿  6 〔 Η  7 〕 ，9 〔 Η  1 0〕 ；卅 八  15 
〔 Η 1 6 〕 ）與 / 或 身 體 上 的 獲 救 （詩 廿 二  

2 1 〔 Η  2 2 〕 ；六 十 5 〔 Η  7 〕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由 本 字 根 引 入 的 祈 求 通 常 是 爲 了  

少& “ ‘ 径 救 ，而 且 神 是 唯 一 的 途 救 者 （詩  

—— 八 21 ) 。當 神 透 過 祂 的 話 呼 喚 世 人 時  

( 藉 著 摩 西 和 先 知 們 ） ，祂 希 望 人 們 有 所  

回 答 ，而 順 服 是 恰 當 的 回 應 ，拒 絕 便 是 犯  

罪 （耶 七 13 ; 赛 六 五 12 ) 。

本 字 根 一 個 次 要 涵 義 是 作 見 燈 ，強 調  

在 話 語 上 （ ‘iirf，見 該 字 ）的 見 證 。這 類 的  

情 形 中 ，有 許 多 都 是 出 現 在 審 判 （ ) 的  

場 合 （撒 上 十 二 3 ) 。這 一 點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特 別 有 趣 י 如 赛 三 9 : 五 九 12 ; 和 耶 十  

四 7 ，神 要 試 驗 人 י 找 出 他 們 的 罪 孽 來 。 

然 而 י 這 個 用 法 具 有 較 一 般 性 的 意 義 י 正  

如 它 出 現 在 第 九 條 誡 命 中 可 以 證 明 的 （出 

廿 1 6 ) 。逭 樣 的 用 法 通 常 都 是 作 爲 一 句 惯  

用 語 ： ^ 出 現 的 י 但 也 有 例 外 （出 廿  

三 2 ; 哈 二 11 )
另 一 個 次 要 意 思 是 説 話 （見 Joiion, 

“ R espondit et D ixit” ） 本 י 字 根 經 常 是  

用 來 開 啓 話 端 （伯 三 2 ; 歌 二 10 ; 撒 上 九  

17 ) 。也 可 指 野 獸 的 呼 號 （赛 十 三  י ( 22
或 是 作 爲 勝 利 的 呼 聲 （出 卅 二 18 ··耶 五 一  

14 ) °
/ ) ma׳ 也 見 下 面 的 討 論 ）的 涵 義 是  

Γ 俾 使 、爲 了  j י  出 現 時 都 帶 有 已 知 的 與  

意 欲 達 成 的 目 的 ，所 以 就 是 『爲 了 意 料 之  

中 的 回 應 』 。例 如 亞 伯 拉 罕 吿 訴 撒 拉 要 說  

是 他 的 妹 子 ， ז 俾 使 · I亞 伯 拉 罕 因 她 得 平  

安 （創 十 二 13 ) 。耶 戶 安 排 宴 席 款 待 巴 力  

的 先 知 們 י 表 面 上 是 尊 榮 巴 力 ，其 實 喑 地

769



) ן^נה 1650 €a n a )  I

興 乃 是 爲 了 可 以 將 崇 拜 巴 力 的 人 盡 數 殺 滅  

( 王 下 十 1 9 ) 。逭 有 助 於 了 解 耶 七 1 0 等  

類 似 的 經 文 ，百 姓 假 意 來 到 神 的 殿 敬 拜  

神 ，雖 然 他 們 旣 愛 罪 惡 ，又 ז 懼 怕 ■1神 ， 

但 這 只 是 一 種 安 撫 ，乃 『俾 使 ■1他 們 得 以  

繼 續 犯 罪 。

本 字 也 和 神 在 歴 史 中 的 作 爲 相 連 ，創  

五 十 2 0 約 瑟 吿 訴 他 的 弟 兄 們 י 起 初 他 們 將  

約 瑟 资 與 以 實 瑪 利 人 時 是 ״ 爲־ 了  ■1要 密 他  

( 創 卅 七 22 ) ，他 也 吿 訴 他 們 說 ：道 在 這  

一 切 琪 上 主 励 介 入 י 是 ז 爲 要 使 』益 處 臨  

到 他 身 上 （即 爲 了 意 欲 中 的 、而 且 已 經 成  

就 的 目 的 ） 。另 外 當 神 向 摩 西 解 釋 說 祂 要  

使 法 老 的 心 剛 硬 時 ，很 明 顯 地 ’逭 動 作  

( 使 硬 心 ）是 起 始 於 神 而 非 法 老 ’ 神 循 茗 · 
自 己 的 計 蜜 行 事 ，因 爲 逭 硬 心 j 有 其 特  

定 目 的 ：首 先 י 神 的 榮 耀 可 以 藉 由 神 蹈 顯  

示 出 來 ，其 次 ，神 的 榮 耀 要 在 人 的 見 證 中  

被 述 說 י 最 後 ， ז 人 的 忿 怒 要 成 全 神 的 榮  

美 J ( 詩 七 六 1 0〔 Η  1 1 〕 ） 。神 也 曾 經 照  

樣 使 得 西 宏 的 心 剛 硬 （申 一  3 0 ) ，目 的 乃  

是 要 使 祂 可 以 將 他 交 在 以 色 列 的 手 中 。然  

而 ，這 種 硬 心 無 疑 乃 是 公 正 的 ，也 是 由 於  

過 往 的 罪 。

當 r m a k n 用 來 指 Γ 鑑 於 、由 於 』的  

意 思 י 並 不 是 特 別 表 明 因 果 關 係 。在 一 些  

經 文 如 申 三 2 6 , 說 耶 和 華 因 百 姓 的 罪 而 向  

摩 西 發 怒 。也 參 申 一  3 7 ，那 琪 用 6z־g f/a/ 
r 爲 百 姓 的 緣 故 · I代 替 。詩 人 禱  

吿 神 看 重 他 的 生 命 י 因 爲 他 的 仇 敵 力 跫 強  

盛 （詩 五 9 ) 。神 是 値 得 稱 頌 的 ，因 爲 祂  

用 軟 弱 的 事 物 （嬰 兒 和 吃 奶 的 ）來 成 就 大  

事 ；這 不 是 爲 了 敵 人 的 好 處 י 而 是 有 鑑 於  

敵 人 的 緣 故 （詩 八 2 〔 Η  3 〕 ） 。

有 時 候 本 字 是 用 來 彰 顯 人 犯 罪 的 愚 昧  

( 可 能 是 反 諷 ） 。赛 卅 1 中 ，神 资 備 以 色  

列 百 姓 由 於 錯 謬 的 屣 靈 聯 合 以 至 罪 上 加  

罪 。耶 四 四 8 中 ，神 問 以 色 列 拜 偶 像 是 否  

要 毀 滅 自 己 （ 參 何 八 4 ; 摩 二 7 ; 彌  

六 16 ) 。當 然 百 姓 並 非 故 意 惹 禍 上 身 或 觸  

犯 神 怒 ；他 們 的 原 意 恰 恰 相 反 。但 他 們 偏  

離 了 主 的 話 語 卻 是 錯 了 。光 是 有 好 的 意 圖  

是 不 夠 的 。 ·
當 介 系 詞 時 r י w a V m 指 必 須 獲 得 辯  

護 ，即 確 定 爲 正 當 的 人 。我 們 在 創 十 八 24 
見 到 這 一 點 ，亞 伯 拉 罕 求 問 神 י 若 所 多 瑪  

有 五 十 名 義 人 ，神 是 否 可 以 爲 了 他 們 而 不  

剿 滅 那 城 ？神 是 否 要 稱 許 他 們 的 義 ’藉 此

表 明 公 義 在 祂 眼 中 的 確 是 可 喜 悅 的 呢 ？或  

是 他 們 的 義 終 歸 徒 然 （並 迥 毀 滅 ）呢 ？神  

的 回 答 在 亞 伯 拉 罕 與 神 同 行 之 早 期 階 段 非  

常 世 要 。神 是 否 信 守 應 許 而 贷 賜 順 服 （公  

義 ）呢 ？亞 伯 拉 罕 由 此 琪 學 習 功 課 ，並 且  

也 順 服 於 神 （基 於 相 信 神 應 許 祂 終 必 賞  

賜 ） י 照 著 神 所 要 求 的 去 行 （公 義 的 行  

動 ） י 而 逭 就 算 爲 使 他 得 救 的 義 。詩 五 一  

4 〔 Η  6 〕也 非 常 有 意 思 ，它 並 非 意 味 著  

是 大 術 犯 罪 好 使 神 在 责 備 時 顯 明 祂 的 公  

義 י 而 是 說 大 衛 認 罪 ，目 的 是 要 顯 出 神  

如 果 宣 判 大 衛 必 須 因 這 罪 而 死 ，神 乃 是 公  

平 的 。

許 多 經 文 中 記 載 的 行 爲 是 爲 了 神 的 緣  

故 （無 論 只 是 起 意 或 已 實 行 ） 。事 實 上 ， 

詩 人 經 常 哀 求 神 施 行 拯 救 、引 領 、釋 放 、 

興 起 等 ，求 祂 爲 自 己 的 緣 故 ，在 萬 物 、惡  

人 或 義 人 （或 許 三 者 都 有 ）面 前 ，彰 顯 永  

不 改 變 的 約 （詩 廿 五 U  ; — 四 三 11 ; 耶  

十 四 21 ) 。

參 考 書 目 ：G o w an，D onald , “The Use o f 
y a an״  in Biblical H ebrew ” V T 21: 168־־־ 
85. Jo iion , P., “ R espondit e t D ix it，’， Bib 
13: 309ff. T D N T , V III, pp. 615 ־־, T H A T , 
II, pp . 3 3 5 -4 0 ,

R . B . A .

W 時 候 、時 間 、特 定 時 間 、適 合 的 時  

間

除 了 少 數 幾 處 與 次 要 意 義 有 關 的 經 文  

以 外 ，A S V 與 R S V 對本字所作的譯法完  

全 相 同 。雖 然 B D B 將 沿 列 爲 I Γ 回 

答 、反 應 』的 衍 生 詞 ，不過要溯源其關係  

倒 是 頗 困 難 。比 較 明 顯 的 連 繫 或 許 是 與  

加 0 II Γ 擁 有 、佔 有 J ( 即 塡 滿 時 間  

? ) 。本 字 基 本 葱 思 是 時 間 ，可理解爲機  

會 或 是 季 節 。另 些 類 似 的 字 如 ： 是亞 

蘭 文 的 外 來 字 י 意 思 很 近 ； 強調時間  

被 分 割 成 固 定 的 單 位 ； A /強 調 安 排 的  

觀 念 （有 的 時 候 用 來 進 一 步 定 義 货 ，如詩  

一〇二  1 3〔 Η  1 4〕） · · / 2 am 指瞬間的時‘א  

間 （參 rege/ ) 。本 字 共 出 現 290次 。

本 字 也 可 指 時 間 的 持 續 ，也 可 用 來 指  

特 殊 的 時 間 定 點 ，如 某 一 天 的 某 一 小 時  

( 出 九 18 ; 窗 ( ־1 * 6 。它 也 用 來 指 某 個  

時 期 ，如 待 產 直 到 生 完 孩 子 的 一 段 時 間  

( 彌 五 3 〔 Η  2 〕 ） ，標 示 出 米 迦 勒 站 立 在  

神 法 庭 前 的 一 般 景 況 （但 十 二 1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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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個 別 詞 用 ）指 百 夫 畏 等 隨 時 密 判 百 姓  

( 出 十 八 22 ) 。它 也 用 來 指 比 較 稍 細 的 時  

間 י 如 中 午 過 後 相 當 晚 的 時 問 （可 能 是 赀  

昏 ，创 廿 四 י ( 11 尼 希 米 的 敵 人 記 錄 他 們  

的 怨 言 的 時 期 （尼 六 1 ) 。也 可 指 一 段 時  

間 的 延 長 י 如 會 嵇 悴 留 在 蕋 遍 的 時 期 （代  

上 廿 一 י ( 29  和 神 以 恩 典 之 約 善 待 以 色 列  

的 時 期 （結 十 六 8 ) 。

沿 也 用 來 描 寫 許 多 境 況 י 但 我 們 只 粒  

其 中 的 三 種 ：

首 先 ，是 指 經 常 性 、規 律 性 的 艰 件 ： 

如 逢 大 雨 的 時 令 （拉 十 13 ) ，收 割 （耶 五  

十 16 — י ( 年 四 季 如 舂 天 ，懷 孕 的 時 期  

( 創 十 八 · ( י 14 10 候 鳥 飛 翔 的 時 令 （耶  

八 י ( 7 羊 的 交 配 季 節 （削 卅 一  10 ) 。從  

頭 到 尾 י 神 都 是 這 些 時 序 的 安 排 者 י 並 使  

得 這 些 大 自 然 律 例 循 環 進 行 荖 。其 次 י 指  

人 生 不 能 避 免 的 災 厄 ，如 死 亡 י 也 足 有 定  

期 的 （傅 七 1 7 ) 。那 些 從 被 擄 中 歸 回 者 辯  

稱 ， 建 造 耶 和 華 殿 的 時 候 未 到 （ 該  

一  2 ) 。傳 道 扭 三 11 : 神 造 萬 物 各 按 其

時 成 爲 美 好 J ( 參 箴 六 1 4 ) 。在 利 廿  

六 4 ，神 有 權 力 決 定 降 下 時 雨 。祂 吿 訴 約  

伯 說 祂 控 制 著 衆 星 （伯 卅 八 32 ) 。詩 人 說  

神 镔 管 大 海 ，並 且 水 中 之 物 都 仰 望 神 按 時  

給 它 食 物 （詩 一 〇 四 27 ) 。所 有 創 造 物 怎  

樣 活 在 神 時 序 的 安 排 琪 ，祂 也 照 樣 要 求 人  

必 須 照 著 時 候 （即 根 據 祂 的 律 法 ，耶  

八 7 ) 來 安 排 生 活 。當 人 不 遵 行 時 ，神 會  

降 下 懲 罰 ，因 此 詩 人 呼 求 神 這 是 祂 行 動 的  

時 候 了 （詩 —— 九 126 ) 。圾 後 ，本 字 含  

有 固 定 的 、安 排 好 的 時 間 或 時 期 之 意 （代  

上 九 25 ) ，因 此 『達 時 務 J 的 明 哲 （斯 一  

13 ) 宣 稱 他 們 知 道 這 些 時 候 י 但 唯 有 神 能  

知 道 隱 藏 的 事 物 ，因 爲 是 祂 管 理 著 它 們 。 

因 此 神 透 過 先 知 傅 達 已 經 安 排 好 的 審 判  

( 耶 八 12 י ( 說 到 一 切 都 將 於 某 一 （時  

間 ）定 點 成 就 （但 十 二 9 ) 。至 終 必 有 榮  

耀 的 『日 子 」 （時 期 ） י 神 要 再 次 賜 福 給  

祂 的 百 姓 （耶 三 17 ; 五 十 20 ) 。

現 在 、此 刻 、從 此 、立 刻 （ ASV 
與 R S V 類 似 ）

與 希 伯 來 文 名 詞 時 候 』 （見 該  

字 ）有 關 。副 詞 是 從 字 根 衍 變 而  

來 （與 m v«的 同 化 ） 。此 副 詞 在 烏 加 列 文  

是 必 須 與 女 神 V2/ ( A ״ a t ) 有 所 分 別 （ 

見  U T  19: nos. 1888, 1889 ) 。在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是 現 在 、正 是 此 時 j  
( 帶 定 冠 詞 ） 。

‘扮 极 是 時 間 副 詞 ，在 舊 約 中 經 常 出 現  

( 4 2 5 次 ） ，時 常 譯 作 現 在 。若 照 K B 所  

詳 述 的 י 本 字 可 能 也 包 括 下 面 幾 個 涵 義 ： 

現 在 （目 前 ） ，如 士 一 8 : Γ现-|־ 在 我 們  

到 你 道 圾 來  J ; 此 時 （當 事 情 發 生

時 ） י 如 削 十 九 9 : Γ现 在 我 們 要 害 你 比  

害 他 們 更 甚 …… 』 ；現 在 （事 情 發 生 過  

後 ） י 如 削 廿 二 12 : Γ…… 現 在 我 知 道 你  

是 敬 畏 神 的 了  J 。‘加 敁 經 常 和 連 接 詞 wmv 
相 迎 י 而 作 「並 且 現 在 j 解 ，依 序 引 入 下  

一 定 點 ，如 發 五 ״ : 3 耶־ 路 撒 冷 的 居 民 和  

猶 大 人 哪 ！請 你 們 现 今 （並 且 現 在 ，原 本  

位 於 句 首 ）在 我 與 我 的 葡 萄 園 中 ，斷 定 是  

非 J 。如 果 這 連 接 詞 是 反 義 字 （由 上 下 文  

來 決 定 ） ，那 麼 就 譯 作 但 是 現 在 』 י 如  

赛 一  21 : 「可 歎 忠 信 的 城 變 爲 妓 女 ，從 前  

充 滿 了 公 平 、公 義 居 在 其 中 י 现 今 （但 是  

現 在 ）卻 有 兇 手 居 住 j 。 也 可 能 是 沿  

ז 彼 時 J 的 反 義 字 י 如 爵 十 四 ……־״ : 11  
我 的 力 跫 那 時 如 何 י 現 在 還 是 如 何 』 。本  

副 詞 也 可 與 未 來 的 時 間 相 對 ，如 巴 蘭 的 切  

望 ：「我 看 他 卻 不 在 現 時 ，我 望 他 卻 不 在  

近 曰 』 （與 「近 日 』爲 平 行 字 ；民 廿  

四  17 ) °
副 詞 也 在 預 言 式 經 文 中 出 現 ，表  

示 神 即 臨 的 行 動 —— 祝 福 的 行 動 ：「看  

哪 ，我 要 作 一 件 新 事 י 如 今 要 發 現 …… J 
( 赛 四 三 1 9  ) ; 與 審 判 的 行 動 ： 「 耶 和 華  

說 ，現 在 我 要 起 來 ，我 要 興 起 ，我 要 勃 然  

而 興 J ( 赛 卅 三 10 ) 。在 一 些 預 言 式 經 文  

中 ，可 以 從 先 知 的 立 足 點 用 『現 在 J 指 仍  

在 未 來 的 事 件 或 狀 態 ，如 ：「雅 各 现 在  

( 必 不 再 羞 愧 י 現 在 面 容 也 不 至 變 色 J 
( 發 廿 九 22 ; 和 合 皆 未 譯 出 ） 。

ya Vm因 爲 、由 於

當 介 系 詞 或 連 接 詞 用 ，用 以 表 達 某 種  

目 的 ：Γ爲 了  j 。若 與 W 或 如 /收 相 連 ， 

是 最 普 通 表 原 因 的 連 接 詞 。但 單 以 y a k n  
也 能 有 相 同 的 功 用 （G K C ，158b ) ° 有 一  

次 是 與 ( 爲 什 麼 ）相 連 י 即 「道 是 爲 什  

麼 呢 ？ 』 （哈 一  9 ) 。有 幾 次 是 重 覆 以 示  

強 調 （如 利 廿 六 43 ; 見 D onald  G ow an， 

“ The Use o f  y a ‘an in Biblical 
H ebrew” ） 。

771



1 6 5 1 ה  נ ^  ( (a n a )

m a  ‘ά η β Α 回 答 、反 應

參 烏 加 列 文 用 來 指 回 稷 一 封  

信 ，或 回 答 學 校 的 測 驗 問 題 。

Z，m a  ‘似1 爲 了 、因  之 故 、鑑 於

( 連 接 詞 ，很 少 使 用 ；參 M· D aho- 
o d， I I I，在  A B，p· 216 ) ’ 因  

之 故 （介 系 詞 ） 。文 法 學 者 對 於  

在 句 中 與 不 定 詞 相 連 是 作 介 系 詞 （B D B，p· 
775 ) ，或 連 接 詞 （K B，p· 549 ) 有 不 同 的  

狺 法 。R S V 與 A S V 的 譯 法 通 常 都 是 一 致  

的 ；然 而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R S V 較 能 表 達 次  

要 的 含 義 。 r m a  ‘a n 卷 似 與 I 『回 答 、 

反 應 j 有 關 ， k /!可 意 爲 ״1 與 之 相 常 J 
( 參 Ώ/ώ I 討 論 中 所 列 早 期 的 用 法 ） °

L. J .  C .

1651 Π  佔 有 、忙 碌 （傅 一  

13 ; 三  10 )

衍 生 詞

1651a ו ד ע  ( 勞 苦 、工

作 僅 見 於 傅 一  13 ; 二 2 3 ， 

26 ; 三  10 ; 四  8 ; 五  2 ， 

13 ; 八  16 
1651b 5 ה1ן נ  工 作 之 地

，即 田 地 （詩 一 二 九 3 ; 撒  

上 十 四 14 )

1652 I I I  苦 待 、廢 迫 、 降

衍 生 詞  

1652a ( €a n a w )
1652b 1 ה1ן נן  ( ^ a n a w a )  i ^ f -  
1652c 0) eן^נות  n il t)

( 詩 廿 二 24 )
1652d  t，3V 受 苦 的 、贫

窮的

1652e 1ןןני ( ‘如 以 愁 苦 、贫窮

1652f ת ^ני ס  愁 苦 （因

禁 食 ，拉 九 5 )

I I I 的 主 要 意 思 是 壓 迫 或 壓 迫 使  

臣 服 和 懲 罰 或 苦 待 ，大 部 分 是 P ie l。 
B irkdand  ( 見 參 考 密 目 ）定 義 本 励 詞 爲 ： 

r 發 現 自 己 在 一 逆 境 、卑 微 、較 低 的 地 位  

之 中 j 。所 以 ，用 Q a l時 就 不 是 描 述 神 。

也 必 須 和 I 『回 答 』 、Π 『佔 有 J 、

I V 『歌 唱 』加 以 區 分 。並 且 和 ז 限  

制 』或 『束 縛 』 、 苦־״ 惱 6^情 緖 （悲  

傷 、憂 傷 ） ■1、 低 和 / 或 卑 微 之 客  

觀 的 光 设 或 狀 態 ■1、/tSmz ״1־ 降 服 於 某 人 的  

窓 思 之 下 』等 有 所 不 同 。烏 加 列 文 本 字 根  

的 意 思 是 Γ 邂 腰 、謙 卑 』 （主 動 ）和 「受  

懲 的 、卑 微 的 J ( 被 _  ) 。聖 經 中 本 字 根  

使 用 次 數 超 過 2 0 0 次 。

本 動 詞 在 Q a l中 彳 范 出 現 過 幾 次 ，並 有  

不 同 的 涵 義 。煅 常 出 現 在 Piel ( 觀 念 之 強  

調 ） 。N ip h a l和 H ith p a e l也 提 供 了  一 些  

有 趣 的 意 思 在 內 。

本 励 詞 有 許 多 方 面 的 用 法 。可 形 容 對  

待 敵 對 者 的 作 法 ，例 如 撒 拉 苦 待 夏 甲 （創  

十 六 6 ) ; 不 法 之 人 苦 待 寡 婦 和 孤 兒 （出 

廿 二 22 ) 。或 形 容 腳 錬 加 諸 約 瑟 足 踝 的 痛  

苦 （詩 一 〇 五 18 ) ; 或 是 埃 及 人 惡 待 以 色  

列 人 （出 一  11〜 12 ; 甚 於 奴 役 的 苦 ） 。民  

廿 四 2 4 和 士 師 記 用 它 形 容 因 戰 爭 而 起 的 身  

體 之 苦 。它 也 用 來 指 神 對 待 敵 人 的 手 法  

( 申 廿 六 6 ) °
神 使 用 困 苦 來 使 人 悔 改 ，例 如 曠 野 漂  

流 的 目 的 是 要 使 以 色 列 人 學 習 謙 卑 （申 八  

2 3 ) ，這 也 是 聖 經 中 反 覆 出 現 的 主 題 。被  

擄 顼 件 亦 帶 有 相 同 的 性 質 和 目 的 （詩 一 〇  

二  2 3 〔 Η  2 4 〕 ；赛 六 四  1 2〔 Η  1 1〕 ；亞  

十 2 ) 。因 此 人 要 因 受 苦 而 感 謝 神 （詩 八  

八 7 〔 Η  8 〕 ；九 十 15 ;  九 75 ; 哀 三

33 ) 。但 若 說 神 使 彌 赛 亞 受 苦 是 因 祂 犯 罪  

( 赛 五 三 4 ) 則 是 不 對 的 說 法 。

經 常 與 本 字 有 關 聯 的 另 一 個 神 學 主 題  

是 表 示 悔 改 的 刻 苦 己 心 ，而 且 經 常 伴 隨 著  

禁 食 。這 是 神 爲 臢 罪 日 而 命 令 的 （利 十 六  

( י 31 29 。令 人 詫 異 的 是 ，由 神 所 吩 咐 進  

行 之 這 類 的 禁 食 與 悔 改 就 只 有 這 一 次 ° 本  

字 的 N ip h a l用 法 是 反 身 ，強 調 自 我 的 受  

苦 （詩  九 107 ; 赛 五 八 1〇 ) ° 彌 赛 亞

爲 了 百 姓 的 罪 而 甘 願 自 己 受 苦 （赛 五  

三 7 ) 。另 一 方 面 看 來 ，本 動 詞 在 此 也 可  

說 是 彌 賽 亞 卑 微 自 己 ，甘 受 那 些 不 虔 誠 之  

人 的 欺 壓 。詩 人 用 道 樣 的 觀 念 ^ 來 強 調 他  

熱 心 的 程 度 ，甚 至 是 爲 了 他 的 敵 人 （詩 卅  

五  13 ) °
H ith p a e l字 幹 是 用 來 表 示 某 人 屈 就 恥  

辱 之 下 （創 十 六 9 ) ，或 禁 食 和 悔 改 （拉  

八 21 ; 但 十 12 ) 。

本 字 根 也 用 來 表 示 退 縮 卑 微 。少 壯 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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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5 2  1) (anaז^נה   I I I

子 不 因 牧 人 聲 音 而 驚 惶 、縮 伏 （赛 卅  

一  4  ; 參 烏 加 列 文  III AB. B 〔 U T  16: 
text 137〕24. 26 ) 。法 老 不 皙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自 卑 （N ip h a l，出 十 3 ) 。密 判 不 是 神  

苦 待 人 ，或 使 人 降 卑 （因 此 它 逛 強 猫 的 ， 

伯 卅 七 23 ) 。詩 人 說 神 ：「使 我 的 力 进 中  

道 衰 弱 ，使 我 的 年 日 短 少 ■1 ( 詩 一 〇 二 23 
〔 Η 2 4 〕 ） 。人 也 可 藉 所 起 的 笹 使 自 己 的  

心 靈 降 卑 （民 卅 1 3〔 Η 1 4〕 ） 。

本 勋 詞 也 用 來 指 女 人 被 強 暴 ，包 括 被  

擴 來 而 後 來 又 迥 遺 棄 的 女 人 （ 申 廿

一  14 י ( 或 婚 前 性 關 係 （申 廿 二 29 ; 創  

卅 四 2 ) 。這 足 可 處 以 死 刑 的 罪 行 （申 廿

二  2 4 ) 。

‘0W0M7刷 服 的 、搛 和 的 、搛 卑 的

本 形 容 詞 強 調 道 德 和 翮 靈 上 的 悄 況 ’ 
敬 虔 人 寧 可 選 擇 刻 苦 己 心 的 生 活 型 態 ’甚  

於 過 富 裕 豐 富 的 屬 世 生 活 。

57^1^ 表 示 刻 苦 所 要 達 成 的 結 果 ：謙  

和 。摩 西 形 容 他 自 己 （民 十 二 3 ) 是 這 樣  

的 人 ，這 種 說 法 並 非 由 於 驕 傲 ，乃 是 直 述  

他 所 處 的 地 位 是 完 全 地 信 舔 神 （參 保 羅 的  

陳 明 ，徒 廿 19 ) 。在 所 有 人 中 ，他 與 神 有  

扱 恰 當 的 關 係 。整 本 聖 經 吿 訴 我 們 ，逭 種  

態 度 和 地 位 是 有 福 而 可 羨 蘇 的 。當 神 使 祂  

的 百 姓 受 苦 時 י 正 是 爲 了 這 個 目 標 ，而 他  

們 也 必 須 爲 此 目 標 而 忍 受 患 難 。謙 卑 的 人  

認 爲 神 是 他 們 的 拯 救 者 ，而 且 也 如 此 經 歷  

了 （詩 十 17 ; 七 六 9 〔 Η  1 0〕 ） ，從 祂 領  

受 了 恩 典 （不 配 得 著 的 恩 龍 ，箴 三 34 ) 。 

他 們 看 見 神 被 稱 頌 、被 人 尋 求 就 喜 樂 （詩  

六 九 3 2 〔 Η 3 3 〕 ） ；他 們 遵 守 神 的 典 章  

( 番 二 3 ) 。他 們 等 候 神 （詩 卅 七 1丨） ， 

並 受 祂 引 導 （詩 廿 五 9 ) 。因 此 י 他 們 獲  

得 讚 赏 ，甚 於 驕 傲 的 人 （箴 十 六 19 ) 。他  

們 與 惡 人 （詩 卅 七 1 1 ) 和 亵 慢 人 （箴  

三 34 ) 恰 成 對 比 。以 赛 亞 （六 一  1 ) 寫 

道 ：耶 和 華 的 受 膏 者 要 向 這 樣 的 人 傅 得 救  

的 福 音 。 （此 處 的 平 行 字 是 「傷 心 的  

人 j  ) 。他 們 知 道 自 己 是 蒙 神 稱 許 的 ，而 

且 深 信 神 在 末 日 必 拯 救 他 們 （詩 七 六 9 〔 Η 
1 0〕 ； 一 四 七 6 ; — 四 九 4  ) 。

有 趣 的 是 逾 越 節 所 喫 的 無 酵 餅 ，又 叫  

困 苦 餅 （申 十 六 3 ) ，藉 著 物 質 提 醒 人 困  

苦 的 終 極 （有 時 是 直 接 的 ）起 因 —— 罪  

( 詩 廿 五 18 ) 、罪 的 捆 綁 （尤 其 是 在 埃 及  

時 的 艱 難 ）及 神 的 拯 救 （哀 三 19 ) 。

謙 卑 、溫柔

本 字 指 某 人 在 受 苦 的 學 校 中 ，所 得 到  

的 雙 进 品 格 。應 用 在 彌 赛 亞 身 上 時 י 就 顯  

出 祂 本 性 中 的 謙 卑 （詩 四 五 4 〔 Η  5 〕 ） 。

% / ι ί贫 窮 、軟 弱 、受 苦 、谦 卑

本 字 主 要 是 指 一 個 人 忍 受 某 種 軟  

弱 或 困 苦 （G ray，G. Β .， IC C , I，p. 
310 ) °

巧^ 雖 然 經 常 與 同 義 字 > 6 > ^ « 和 也 / 
平 行 出 現 ，不 過 與 二 者 的 不 同 是 ，本 字 表  

明 某 稱 力 不 能 勝 或 苦 惱 的 意 思 。申 廿 四 14 
〜 1 5 中 ，被 颀 的 工 人 被 形 容 爲 ，̂ 丨 加 和  

· « η ί「困 苦 窮 乏 的 J י 以 色 列 人 的 律 法 規  

定 不 可 欺 負 雇 工 ，不 給 工 價 ，因 爲 他 是  

公 以 『困 苦 的 』並 且 耶 和 華 作 他 的 保 障 ，若  

他 受 不 合 理 的 對 待 י 而 求 吿 耶 和 華 的 話 ， 

神 必 懲 治 庖 主 。在 經 濟 上 ό‘ י η ί這 種 人 是  

嫌 一 天 過 一 天 的 生 活 ；在 社 會 上 ，他 們 是  

無 所 倚 靠 而 成 爲 欺 壓 的 對 象 。最 後 י 本 字  

經 常 與 相 連 י 表 示 缺 乏 物 質 財 產 所  

造 成 的 困 難 。神 吩 咐 百 姓 要 施 捨 給 ‘άηί י 
逭 樣 的 人 必 蒙 神 賜 福 （申 十 五 11 ) 。神 敎  

導 祂 的 百 姓 要 借 錢 給 以 色 列 中 的 公 7̂ ，即  

使 他 們 只 有 外 衣 可 作 當 頭 或 抵 押 （見  

而 且 י 不 可 扣 留 他 的 外 衣 過 夜 ，因 

爲 ‘ό η ί 需 要 它 來 取 暖 （ 出 廿 二 2 5〜 

26 ) 。在 利 十 九 1 0 中 ，‘S w i與 寄 居 的 並  

提 ，有 權 到 田 衷 拾 取 所 遺 漏 的 果 子 。 ％ ηί 
在 箴 廿 二 2 2 顯 出 與 也 / Γ 貧 窮 人 J 的 分  

別 ： Γ 貧 窮 人 （也 / ) ，你 不 可 因 他 貧 窮  

( 心 / ) 就 搶 顼 他 的 物 ，也 不 可 在 城 門 口 欺  

壓 困 苦 人 （‘ά η ϊ )  J 。因 爲 耶 和 華 是 困 苦 人  

的 保 護 者 與 拯 救 者 ，祂 也 要 祂 的 百 姓 照 樣  

而 行 。所 以 順 服 之 人 就 被 算 爲 敬 畏 神 的  

( 結 十 八 1 7 ) ，而 那 些 不 順 服 的 人 則 是 不  

敬 虔 的 （伯 廿 四 9 ; 箴 十 四 2 1 ; 赛 五  

八 7 ) °
F. H a u c k 和 S. S c h u lz主 張 說 這 個 廣  

受 議 論 的 字 r 在 早 先 與  ，Λ2/ ’
等 字 均 爲 社 會 和 經 濟 上 的 用 字 ，「一 個 處  

於 僕 人 地 位 的 人 」 ，形 容 一 個 沒 有 財 產 ， 

以 致 必 須 服 驵 他 人 以 賺 取 食 物 的 人 ״־
( T D N T , V I，p. 647 ) 。他 們 也 承 認 本 字  

進 一 步 發 展 出 的 用 法 是 指 低 微 、困 苦 、沒  

落 （ibid.， 888 ) 。他 們 認 爲 本 字 在 摩 西 五  

經 斑 是 形 容 一 個 沒 有 產 業 的 人 ，以 致 耶 和  

華 特 別 加 以 保 護 י 並 不 允 許 任 何 人 欺 壓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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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

不 過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證 據 來 作 淸 楚 的 分  

類 י 還 是 一 個 問 題 。五 經 根 據 正 統 的 說 法  

是 以 色 列 人 尙 未 正 式 承 受 任 何 地 業 之 前 寫  

的 ，只 不 過 應 許 所 有 人 都 可 在 適 當 的 時 候  

獲 得 地 業 。律 法 的 確 預 見 人 們 可 能 會 有 的  

貧 窮 ，以 致 出 賣 地 業 ，直 到 禧 年 方 得 回 的  

情 景 。許 多 時 候 贫 窮 困 苦 人 是 因 遭 受 不 當  

的 剝 削 י 或 另 有 他 因 而 將 產 業 耗 盡 ，但 在  

律 法 下 ，他 們 與 其 它 人 的 地 位 平 等 י 受 公  

平 的 審 判 。神 是 這 些 人 的 保 護 者 י 如 同 祂  

是 寡 婦 的 保 障 般 ，因 爲 寡 婦 並 非 因 某 人 的  

過 錯 所 造 成 的 。不 過 本 字 是 否 特 指 某 一 社  

會 階 級 י 而 非 一 社 會 現 象 י 似 乎 仍 有 疑  

問 ，難 以 確 定 。

物 質 上 的 剝 削 和 因 而 導 致 之 艱 困 י 與  

社 舍 上 的 壓 迫 息 息 相 關 。赛 三 14 ; 結 十 八  

1 7 明 顯 地 指 出 社 會 上 欺 壓 的 現 象 。所 以 ， 

神 敎 訓 百 姓 需 公 正 地 對 待 δη״ ί ( 赛  

十 2 ) 。國 家 的 君 王 受 到 託 付 ，要 永 遠 監  

護 他 們 的 權 利 （詩 八 二 3 ) 。

本 字 也 形 容 身 體 上 受 苦 的 人 ，如 被 擄  

( 赛 五 一  21 ) ，或 者 是 生 病 （詩 八 八 15 
〔 Η  1 6 〕 ）所 造 成 的 。

身 體 上 的 痛 苦 ，經 常 是 和 屬 靈 上 受 苦  

的 息 息 相 關 ，如 詩 廿 二 2 4 〔 Η  2 5 〕 。許 多  

情 況 ，外 來 和 內 在 的 煎 熬 痛 苦 י 驅 使 詩 人  

來 向 神 呼 求 哀 吿 ，尋 得 爾 助 （詩 廿 五 16 ; 
州־四  6 〔 Η  7 〕 ；六 九  2 9 〔 Η  3 0 〕 ） ° 神  

的 百 姓 經 常 被 形 容 爲 困 苦 人 （詩 六 八 10 
〔 Η  1 1 〕 ） י 神 必 不 會 忘 記 他 們 （詩 九 18 
〔 Η  1 9 〕 ；七 四 י ( 19 祂 憐 憫 他 們 （赛 四  

九 1 3 ) ， 拯 救 他 們 （ 詩 卅 四 6 
〔 Η 7 〕 ） ，釋 放 他 們 （詩 卅 五 10 ) ，賜  

下 恩 惠 給 他 們 （詩 七 二 2 ， 4  ) 。

最 後 ，本 字 用 在 謙 卑 或 地 位 卑 微 的 含  

義 上 。亞 九 9 形 容 彌 賽 亞 是 『謙 謙 和 和  

的 2 騎 著 驢 的 駒 子 ，與 好 譏 誚 者 （箴  

三 34 ; 參 雅 四 6 ) 、髙 傲 的 眼 目 （詩 十 八  

2 7 〔 Η  2 8 〕 ；撒 下 廿 二 28 ) 相 反 。這 樣 的  

人 有 痛 悔 的 靈 （虛 心 原 文 作 貧 窮 ，赛 六 六

2 ) ，是 神 的 斑 鳩 （詩 七 四 1 9 ) ，信 靠 神  

( 詩 十 四 6 ) ，神 必 拯 救 他 們 （撒 下 廿 二  

28 ) °
‘δη ί ( 受 苦 ）經 常 會 和 （卑 微 ） 

混 淆 ，在 書 寫 時 交 互 使 用 （或 是 在 翻 譯 時  

相 互 替 代 ，正 如 A S V 與 R S V 所 反 映 出 來  

的 ） 。或 許 這 是 聞 名 之 經 常 互 換

使 用 的 影 響 （G K C , sec. 17c ; E rnst 
W iirthw ein, The T e x t o f  the O ld  Testa- 
m w r，p.72 ) י 雖 然 未 必 如 此 。此 二 字 的 交  

互 使 用 י 在 複 數 中 更 見 頻 繁 ，以 赛 亞 使  

用 ‘δ η ϊ和 ，似 乎 並 無 差 別 。

‘δ η ί 困 苦

本 字 表 達 因 懲 罰 而 有 的 痛 苦 狀 態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 V I，ρρ. 888 — 902. 
T H A T，I I，ρρ. 341 — 50,

L. J .  C .

1653 广‘δ η δ )  I V 唱 歌 （如 耶 五 一  

14 ; 出 十 五 21 )

動 詞 I 經 常 用 作 和 本 字 意 思 相 似  

之 『 回 答 』 ，以 致 這 二 字 根 難 免 會 被 混  

洧 。但 本 字 根 唱 歌 應 該 和 它 有 所 區 別 。 

G esenius-B uhl 歹!]出 Qal 十 二 次 和  Piel 三  

次 的 出 處 ，B D B 也 差 不 多 。他 們 所 列 舉 的  

一 些 値 得 注 意 的 經 文 如 下 ：過 紅 海 之 後 ， 

米 利 暗 唱 歌 （出 十 五 21 ) ; 拜 金 牛 積 的 人  

歌 唱 （出 卅 二 18 ) ; 衆 婦 女 唱 和 ：「掃 羅  

殺 死 千 千 ，大 衛 殺 死 萬 萬 J ( 撒 上 十 八 7 
等 ） 。另 外 未 列 於 B D B 而 卻 較 有 爭 論 的  

經 文 是 何 二 2 1〜 2 2 〔 Η  23 —2 4 〕 י 譯 作  

『唱 歌 J 可 能 比 常 見 之 「應 允 』 （和 合 ） 

或 「垂 聽 』 （現 代 ；K J V 作 h ear ) 更 適  

合 於 上 下 文 的 喜 樂 氣 氛 。

R . L . H .

( βάηά ιν) Μ  1652a 
ם ^י *) /}נוי d n flsh im ) M  1659b 
%) ןןנורו η ΐα )  B  1652c

1654 ענז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54a 1־印 〈為 ） 山 羊 、 母 羊 、羊

羔 （A S V 、R S V 類 似 ）

私 從 字 根 W z而 來 ；這 從 複 數 與 後 綴  

字 形 的 兩 個 z a y in 可 以 看 得 出 來 ；參 阿 拉  

伯 文 ·似7 , 和 亞 喀 得 文 的 以 ，二 者 意 思 皆  

是 r 母 山 羊 、山 羊 j 。舊 約 中 的 同 義 字 包  

括 ： ，沿  ‘? r， ( 都 是  

Γ 公 山 羊 j  ) ，y ( 母 山 羊 ） ，知 / i 和  

（小 山 羊 、羊 羔 ） 。

在 舊 約 中 私 共 出 現 7 4 次 ，有 5 6 次  

是 在 五 經 中 。其 中 許 多 經 文 都 顯 示 出 山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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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以 色 列 每 日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性； 

從 族 畏 時 期 延 續 下 來 。山 羊 羔י逭 種 情 形 

有 時 是 作 食 用 （見 創 廿 七 9 ) ，母 山 羊 則 

供 給 奶 水 （見 箴 廿 七 27 ) ，羊 皮 可 作 皮 革 

用 ，羊 毛 可 作 成 衣 服 （見 出 廿 五 4 ; 廿 六 

7 ;卅 五 6 f f . ) 。這 種 具 有 多 種 用 途 、人 所 

賴 以 生 存 的 励 物 ，也 是 煅 合 適 的 祭 物 。獻 

祭 經 文 中 常 見 的 一 個 片 語 是 「山 羊 羔 J 
(如 利 四 2 3 ) ，但 母 山 羊 也 可 作 獻 祭 用

。( (如 民 十 五 27 
有 二 次 形 容 婦 人 的 頭 髮 可 愛י雅 歌 中 

你 的 頭 髮 如 同 山 羊 群 ，臥 在 基 列״ 非：־ 常

。( 山 旁 J ( 歌 四 1 ··六 5
R . B . A■

、?V r 加 以 ，外  r 伽 以 見

1652d,e
見  1651a ；נץ!

όηατι) I 帶 來 雲 彩 來 自 名‘) \{：*1655 ך
詞 的 動 詞 ，僅 以 P ie l見 於 創 九 14
中

母 系 名 詞  

hjy 〈‘ό τ ι δ η ) 雲 彩 、 有 雲1655 ־a
的

在 舊י『雲 彩 ■I是 ‘ά π ά τ ι唯 一 的 譯 詞 

約 中 約 出 現 8 0 次 ，其 中 四 分 之 三 是 指 

「雲 J 柱 ，引 導 以 色 列 人 越 過 曠 野 ，並 代 

表 神 臨 在 於 會 幕 之 上 （出 十 三 ；十 四 ；十 

六 ；卅 三 ；四 十 章 ；民 九 〜 十 二 ；十 四； 

ότιάη״，十 六 等 章 ） 。眾 在 民 九 15〜 2 2 中

就 出 現 了  1 1 次。

會 蕪 時 期 之 後 ，煙 雲 曾 稷 蓋 在 聖 殿 之 

〜上 （ 參 王 上 八 1 0 〜1 1  ; 代 下 五 13 
14 )。摩 西 在 西 乃 山 與 神 會 面 時 ，神 也 伴 

〜隨 雲 彩 而 臨 （出 十 九 9 ,  1 6 ; 廿 四 15 
。( 1 6 ， 18 ;申 四 11 ; 五 22 ; 詩 九 七 2 

在 末 日 審 判 時 ，雲 也 隨 著 神 而 出 現 

(結 卅 3 ; 卅 二 7 ··珥 二 2 ; 番 一  15 ; 參

。(但 七 1 3 
雖 然 大 部 分 提 到 鹗 （非 指 雲 柱 ）時，

3 均 指 通 常 由 水 蒸 汽 所 形 成 的 鹗 ，但 鴻 一 

提 及 座 「雲 』 ，利 十 六 1 3 和 結 八 1 1 則 形 

容 獻 祭 燒 香 所 形 成 的 煙 『蜇 J ( 也 參 赛 四

° (5 ;結 一 4 
δ τ ιδ η 有 幾 次 是 用 以 說 明 某 樣 事 物 的‘

特 性 或 功 能 י 伯 七 9 : 『雲 彩 消 散 而 過 ， 

照 樣 י 人 下 陰 間 也 不 再 上 來 』 ，表 示 人 的  

死 亡 （參 何 十 三 3 ) 。以 赛 亞 也 說 神 塗 抹  

以 色 列 人 的 過 犯 י 像 厚 雲 消 散 י 如 薄 雲 滅  

沒 （四 四 22 ) 。何 西 阿 以 迅 速 消 散 之 早 展  

的 ז 螌 彩 j 爲 例 來 說 明 短 暫 的 良 善  

( 六  4 ) °
神 回 答 約 伯 ： ־1 是 我 用 雲 彩 當 海 的 衣  

服 ■1 ( 伯 卅 八 9 ) 。根 據 耶 利 米 的 說 法  

( 四 13 ) ，審 判 必 如 （廳 ？ ） Γ 雲 j 上  

來 。以 西 結 述 說 軍 隊 入 侵 ״ 如־ 密 雲 遮 蓋 地  

面 J ( 州־八 9 ， 16 ) 。

希 伯 來 人 對 於 雨 的 觀 念 十 分 有 趣 ，他  

們 不 認 爲 雨 是 來 自 天 上 的 窗 戶 ，倒 是 十 分  

淸 楚 雨 是 從 雲 而 來 （赛 五 6 ; 王 上 十 八 44 
等 ）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I，ρρ. 3 5 1 -5 2 ·
R . L . A .

1656  13V (  'ά η α η )  I I  觀 察 時 勢 （K JV
作 observe times ) ; 觀 兆 （代 下 州  ־
三  6 · Berkeley Version 作  practice 
sp ir itism 〔施 招 魂 術 〕 ） ；算 命 （呂 

本 ， 利 十 九 26 ; J B 作 practice 
m a g ic〔行 魔 術 〕 ·· Berkeley Version 
作  P ractice w itc h c ra ft〔 行 巫 術 〕

) ; 占 卜 （ ASV 作  practice 
a u g u ry ，申 十 八 1 0 ，1 4 ) ; 奪 人 心  

魂 者 （ AV 作  enchan ter ) ; 巫  

婆 、 算 命 者 、 占 卜 （現 代 士 י  

九 37 ) 、觀 兆 （赛 二 N י 6 E B 作  

b a rb a r ia n ，野 ®  ) 、米 惡 尼 尼 （指  

占 卜 的 橡 樹  ， 士 九 3 7 ,  
A V 、A S V 、 N A B 作  M eonenim  )
、凝 聚 烟 褽

本 動 詞 僅 出 現 1 1 次 。意 思 未 定 ’如 上  

所 列 ，有 許 多 的 譯 詞 。

這 些 多 樣 性 的 異 敎 儀 式 是 否 和 雲 有  

關 ，是 値 得 探 究 的 問 題 。從 本 字 根 I 與 Π 

的 關 聯 似 可 窥 其 端 倪 。古 人 都 認 爲 未 來 可  

由 觀 察 星 象 測 知 （星 象 學 ） ，或 由 獻 祭 動  

物 的 肝 來 察 驗 （占 卜 學 ，參 結 廿 一  י ( 21 

就 是 現 代 人 也 可 由 茶 葉 紋 路 和 手 雒 來 算  

命 。所 以 י 有 人 由 雲 的 形 狀 來 算 命 似 乎 是  

頗 爲 自 然 的 解 釋 。

另 外 的 假 設 認 爲 這 是 一 個 擬 聲 字 。有  

人 認 爲 本 字 的 發 音 像 是 某 人 在 表 演 法 術 時

775



6 5 7 ח  נ ע  ( fn P j

所 發 出 的 聲 音 י 正 如 有 人 說 平 行 字  

( 見 該 字 ）的 發 音 好 像 蛇 被 玩 蛇 人 所 ^丨 出  

的 嘶 聲 。

不 過 無 論 如 何 י 道 種 行 爲 都 是 神 所 禁  

止 的 ：利 十 九 2 6 和 申 十 八 10 ( 參 14 
節 ） 。瑪 拿 西 的 罪 狀 其 中 之 一 就 是 『觀  

兆 —— 算 命 j  ( 參 王 下 廿 一  6 ; 代 下 卅 三  

6 ) 。

赛 二 6 ; 五 七 3 ; 耶 廿 七 9 ; 和 彌 五  

1 2 都 斥 寊 逭 種 邪 術 行 爲 י 道 些 經 文 和 申 命  

記 中 ，‘5 m m 都 以 分 詞 出 現 。

另 外 י ״ S rm n字 根 只 在 士 九 3 7 出 現 ， 

AV 譯 作  the plain o f  M eonenim  ’ ASV 作  

the oak o f  M e o n e n im ， N A B 作  E lon- 
M eo n en im ，其 他 的 譯 法 有  the D iv iner’s 
O ak  ( R S V 、JB  ) 與  the S oo thsayers，

參 考 害 目 ：G aster, M ·， “ D ivination 
(Jew ish  ) ，” in E ncyclopedia  o f  Religion  

a n d  E th icsי IV, Scribners, 1955. Liefeld, W. 
L” “ D ivination” in Z PE B，I I，pp· 146 — 
49.

‘δη α ^ Λ 是 一 法 律 賠 值 的 用 語 ，藉著罰  

款 來 刑 罰 （货 幣 賠 償 ）。其它的處罰方法  

由 其 它 動 詞 來 表 達 י 如 ( Piel ) 『懲 

誡 、管 敎 、黄 備 』和 『報 復 、報 

仇 J ( 見 該 字 ）。

励 詞 用 在 兩 處 有 關 法 律 的 經  

文 ，並 提 出 了 犯 錯 的 行 爲 和 賠 償 金 。申 廿  

二 1 9 ，人 娶 麥 後 卻 懷 疑 其 貞 潔 ，經 驗 證 ， 

其 妻 乃 是 處 女 ，則 逭 人 要 受 懲 治 ， 『並 要  

罰 他 一 百 舍 客 勒 銀 子 j 。出 廿 一  2 2 是 論 早  

產 和 流 產 的 蜇 要 經 文 ：『人 若 彼 此 爭 鬥 傷  

害 有 孕 的 婦 人 ，甚 至 墮 胎 ，隨 後 卻 無 別  

密 ，那 傷 害 他 的 總 要 按 婦 人 的 丈 夫 所 要  

的 ，照 審 判 官 所 斷 的 受 罰 。 j 此 處 經 文 見  

W altke ( 下 列 ） ，另 外 的 觀 點 請 見 Cotrell 
( 下 列 ） 。在 漢 摩 拉 比 法 典 中 有 類 似 的 法  

律 （A N E T  laws 209 —214 ) ° ‘δτιαβΛ 也 用  

來 形 容 被 罷 黜 之 約 哈 斯 所 納 給 埃 及 的 贡 銀  

( 代 下 卅 六 3 ) 。

δ״ η β θ Α 罰 金 、懲 罰

僅 見 於 王 下 廿 三 33 ( 罰 款 ）和 箴 十 九  

19 ( 刑 罰 ） 。

657 ח  ענ  〈‘η ρ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57a 〈‘072句 > ) 枝 子 、 樹 枝

( 如 結 十 七 8 ··利 廿 三 40 ) 
1657b W  〈‘ό π έ ρ ) 滿 生 枝 子 （結  

十 九 10 )

n W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658 עני 
δ η Μ  1 頸 項 （ 如‘〉 ק1ן  1658a ן

害 十 五 1 4 =  士 一 2 0 ， 亞

）衲

1658b Pjy ( la n a q )  II 項 鍊 （ 歌

四 9 ; 士 八 26 )
1658c 如 鍊 戴 上 （來

自 名 詞 的 勋 詞 י 詩 七 三 6 〔以  

驕 傲 的 鍊 戴 上 〕 ；申 十 五 14 
〔多 多 給 他 〕 ）

659  f 受 罰 、處 罰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659a 14) נש ע  SwesAJ 罰 金

1659b 1 «^ן ים־1ן  罰

款

罰 款

許 多 權 威 （如 K B ， H olladay ) 認 爲 本  

字 是 名 詞 ，而 不 是 Q a l的 被 動 分 詞 （僅 見  

於 摩 二 8 ) 。

不 公 平 的 刑 罰 爲 不 善 （箴 十 七 26 ) ， 

但 公 平 的 刑 罰 卻 極 具 敎 育 價 値 （箴 廿  

一  11 ) 。摩 二 8 說 百 姓 『喝 受 罰 之 人 的  

酒 _1，大 槪 指 以 不 正 當 的 手 段 得 來 之 金  

錢 ，用 來 在 崇 拜 中 買 酒 ，是 一 個 「極 其 假 冒  

偽 善 的 舉 励 』（C ripps， p. 143 ) 。 

參 考 害 目 ：C otrell，Jack ， “A bortion  and 
the M osaic Law ，” C hristian ity  Today, 17: 
6 —8· C ripps ， R ichard  S., A  C ritica l and  
E xeg e tica l C om m en tary  on the  B o o k  o f  
AmoSy L ondon: S. P. C. K M 1960. W altke, 
Bruce, “ The O ld T estam ent and  Birth 
C o n tro l ，” C hristian ity  T o d a y5 ־ י 13: 3־ .
( A lso in B irth  C on tro l a n d  the  Christian^ 

ed. W alter O· Spitzer and Carlyle L. 
Saylor, T yndale，1969, pp· 7 — 23 ·)

R . B . A .
#

ם סי ^ 見  16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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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6 2  ( €a p a l )  I

) ^סם 1660 ‘加财） 歷־榨 、踐 踏 、踩 踏

( 瑪 四  3 〔 Η  3 : 2 1 〕 ）

衍 生 詞

1660a +ם ) ^םי ‘吞办） 甜 酒

的 由 來 可 能 是 壓 榨 的 新 鮮 果 汁 。 

備 出 現 過 五 次 。但 由 於 歌 八 2 提 到 石 榴 汁  

釀 的 香 酒 י 使 我 們 難 以 界 定 正 確 的 意  

義 。但 赛 四 九 2 6 和 珥 一  5 是 指 發 酵 而 成  

的 甜 酒 י 珥 三 1 8〔四 1 8 〕和 摩 九 1 3 的 意  

思 又 無 法 確 定 。也 許 本 字 是 泛 指 從 葡 萄 或  

其 它 水 果 發 酵 而 成 的 酒 ，但 經 常 譯 成 『甜  

酒 J 可 能 會 引 起 誤 解 。在 今 天 而 言 ，甜 酒  

是 指 發 酵 期 不 長 且 加 入 未 發 酵 的 糖 釀 造 而  

成 的 酒 。古 代 人 的 甜 酒 似 乎 是 指 烈 酒 （參  

希 腿 文 g/ewytm，徒 二 13 ) ’可 能 是 以 較  

甜 的 果 汁 所 釀 造 較 烈 的 酒 。

R . L . H .

ם 1661 עפאי  未 修 正 之 寫 法 ；

修 正 後 之 讀 法 樹  

葉 （詩 一 〇 四 12 ) 根 據 B D B 是 亞  

蘭 文 外 借 字 ，但 是 根 據 M. D ahood
( III ， i n AB, pp. 38—39 ) 貝11 
認 爲 是 由 字 根 ‘；7’ 而 來 的 一 個 字 ， 

意 指 烏 鴉

見  1661

1662 I 高 舉 、膨 脹

衍 生 詞

1662a +עסל  I 俄 斐 勒 、

堅壘

1662b א ? ע  ( ‘d p e l)  Π  痔 疮

許 多 權 威 （如 BDB ) 區 分 ‘όραΖ爲 不  

同 的 二 字 根 。推 想 之 字 形 I 「膨 脹 』 

僅 一 次 出 現 在 有 名 之 哈 二 4 的 片 語 ז 自高  

自 大 _1之 中 ，字 義 爲 「他 的 魂 高 舉 』

( K JV，his sou l is lifted  u p  ; ASV, puffed  
u p  ·· RSV，shall f a i l〔 修 正 後 讀 法 〕； 

N A SB，th e  p ro u d  o n e  ) ( 見  ‘δ/7α/ II י F  
列 ） 。

I 俄 斐 勒 、堅壘  

( 王 下 五 2 4 ，和 合 、呂 本 都 作 山״״

岡  J 〔 A S V 、R S V 、 NASB 作  h i l l〕 ） 。 

本 名 詞 『土 塚 、小 丘 』是 撒 瑪 利 亞 一  

座 衛 城 的 名 稱 （王 下 五 24 ) ; 尤 其 是 指 耶  

路 撒 冷 的 衛 城 （七 次 ） 。俄 斐 勒 是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東 邊 小 山 丘 支 脈 上 ，向 南 延 伸 達 到  

聖 殿 區 的 西 方 ，並 與 汲 淪 溪 谷 在 東 方 會  

合 。俄 斐 勒 是 耶 布 斯 人 的 要 塞 ，爲 大 衛 所  

攻 取 （叫 作 錫 安 〔 ，見 該 字 〕 ，撒 下  

五  7 ° 參  S. G o ldm an，·Samwe/〔 Soncino 
se r ie s〕，p. 214 ) 。約 坦 王 建 立 俄 斐 勒 城 牆  

( 代 下 廿 七 3 ; 參 卅 三 14 ) 。俄 斐 勒 在 尼  

希 米 時 代 是 聖 殿 僕 役 的 居 所 （這 群 人 稱 爲  

״ ״ 尼 提 寧 』 ，見 尼 三 2 6 〜 2 7  ; Η 21
) °

名 詞 /δρβ״ 在 彌 迦 徑 出 現 在 一 絕 妙 之 千  

禧 年 的 預 言 中 ：「… … 耶 和 華 要 在 錫 安 山  

作 王 治 理 他 們 ，從 今 直 到 永 遠 ，你 這 羊 群  

的 髙 台 ，錫 安 城 的 山 哪 י 從 前 的 權 柄 ，就  

是 耶 路 撒 冷 民 的 國 權 必 歸 與 你 』 （彌 四 7 
〜 8  )  °

‘δρβ / I I  腫 瘤 （ASV 作  e m e ro d，tum o- 
rs; RSV 作  tum ors; NASB 作  hem orr- 
hoids; N IV  作  tum ors )

本 名 詞 共 出 現 六 次 ，有 五 次 在 撒 上 五  

〜 六 章 ； 指 腫 瘤 或 癤 子 （參 阿 拉 伯 文  

‘q/7u” r 腫 瘤 、癤 子 』 ，生 於 肛 門 或 陰  

門 ） 。在 舊 約 中 全 都 是 由 修 正 後 之 讀 法 广 - 
( 見 該 字 ）所 取 代 ，S o p h e rim 顯 然 將 之  

1̂見 爲 比 較 婉 轉 的 說 辭 （見 C. D. G insberg， 

In troduction  to the M assoretico-C ritica l 
E dition  o f  the  H ebrew  B ible  C R eprint, 
K TA V , 1966〕，p. 346 ) 。申 廿 八  27 ( 在  

r 咒 詛 j 套 語 中 ） י 以 色 列 人 受 到 警 吿 ： 

他 們 若 叛 逆 ，則 將 受 到 皮 虜 病 的 懲 罰 ’其  

中 之 一 項 是 如 6/ 。本 名 詞 在 非 利 士 人 擭 獲  

約 櫃 之 著 名 故 舉 中 扮 演 最 爲 重 要 之 角 色  

( 撒 上 五 6 ，9 ， 12 ; 六 4 〜 5  ) 。亞 實 突  

、迦 特 、以 革 倫 （後 者 至 少 也 受 到 了 驚  

嚇 ） ，逭 些 地 方 因 神 的 手 施 行 懲 罰 ’使 人  

生 痔 瘡 ，田 地 受 老 鼠 之 害 （撒 上 六 5 ) ° 

非 利 士 人 的 首 領 送 回 約 櫃 時 ，在 非 利 士 人  

的 祭 司 指 示 下 ，製 造 五 個 金 痔 瘡 的 像 和 五  

狻 金 老 鼠 的 像 隨 行 ，作 爲 補 償 耶 和 華 的 贖  

愆 祭 。 『五 j 是 代 表 非 利 士 城 市 的 數 目 。 

H in d s o n 寫 道 ： Γ 這 些 疫 病 的 代 表 ，被 異  

敎 徒 認 爲 可 以 使 他 們 從 所 代 表 的 事 物 得 到  

醫 治 。因 此 ，他 們 希 望 藉 著 異 敎 理 論 之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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ל* 1663 פ ^ ( €a p a l )  II

感 的 魔 術 י 能 使 他 們 免 除 造 物 者 所 降 的 疫  

病 。老 鼠 可 能 說 明 他 們 所 避 受 的 是 腺 鼠  

疫  ° Λ i The P hilistines， 、 果 眞 如  

此 ，這 乃 歷 史 上 第 一 次 提 到 腺 鼠 疫 ，是 由  

齧 齒 類 如 老 鼠 所 引 起 的 疾 病 （特 徴 是 發  

腿 、起 皰 ，地 方 是 在 鼠 蹊 部 和 腋 下 ） 。 

參 考 書 目  - Pfeiffer, C harles F ., Jerusalem  
through the  A g esy Baker, 1967. Owen, G, 
Fre-derick, Jerusalem^ Baker, 1972. Avi- 
Y onah, M ichael, Jerusalem ^ A rco, I960, 
Jo in-L am bert, M ichael, Jerusa lem、 Fred- 
erick U ngar， 1958. H indson， L ·， The  
Philistines a n d  the O ld  T es ta m en tי Baker, 
1971·

R . B . A.

1663 II  擅 敢 （A S V 、

RSV 亦 然 ；NASB, to  be heedless )

本 字 根 可 與 阿 拉 伯 文 不 在  

意 、輕 率 、莽 撞 j 相 比 較 。在 舊 約 中 只 出  

現 一 次 ，民 十 四 44  ( H iphil ) ，指 以 色 列  

人 因 爲 缺 乏 信 心 大 大 悖 逆 ，冒 失 而 莽 撞 地  

去 攻 打 亞 瑪 力 人 與 迦 南 人 。有 些 權 威 學 者  

認 爲 哈 二 4 之 ‘SpaZ的 P u a l， 『 自 大 、驕  

傲 J 可 能 是 從 相 同 字 根 而 來 （如 Liso- 
wsky ; 見 字 根 I ，上 述 ） 。

叩 即  r a p k W  見  1582b

1664  * 5 ר ^  〈S p a r )  I 用 土 揚 （某 人 ）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以 P ie l出 現 一  

次 （撒 下 十 六 13 )

母 系 名 詞

1664a t W  ( ^ ά ρ ά τ \ ) 灰 塵 、地 土  

、泥  土 （ A S V 、 RSV  類 似 ， 

但 1 ^ ¥ 在 利 十 四 4 1〜4 2 ， 45 
讀 作 p la s te r〔熟 石 膏 〕 ，而  

K J V 則 讀 作 m o rta r  [ 灰 泥

‘却 加 是 陽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之 中 乃 普 通  

用 詞 （出 現 1 0 9次 ） י 意 思 是 灰 塵 ，即  

「乾 的 、地 上 的 泥 巴 屑 』 。比 較 少 見 的 同  

義 字 是 意 ״ 思 是 『灰 塵 、油 煙 』 。另 

一 個 同 義 字 是 灰 塵 、塵 埃 j ，與  

S״ p S r兩 個 諧 音 字 並 列 時 ，結 合 成 一 個 普 通

的 重 名 法 （ hendiadys ) ，和 合 本 在 創 十 八 

皰 土 爐״ 2־ 7 僅 譯 「灰 座 』 ，但 呂 本 爲 

其 餘 出 處 如 伯 卅 19 ; 四 二 6 ，和 合י 灰 J 
、呂 本 都 譯 成 『應 土 爐 灰 j  ; 有 時 或 互 以 

平 行 字 出 現 （結 廿 七 30 ) 。另 也 可 與~ 
Γ 泥 潍 、黏 土  j ， Γ 灰 泥 、黏 土  ϋ 

土 1־^較 猎 粒 。而 更 廣 ^ 的 字 可 見 ^ 亦 所 

地 、土 壤 j ，和 地 上 、領 土 、土 

5/7加 和 烏 加 列 文 > 〃，亞״地 j 。希 伯 來 文 

喀 得 文 ^ ^ , ^ 和 阿 拉 伯 文 k / a r # 是 同 源 

字 ^ 意 思 都 是 「灰 塵 、泥 屑 、泥 土 』 。本 

字 也 發 現 於 亞 馬 傘 泥 版 迦 南 文 中 ，作

haparu  ( =  1aparu ) °
名 詞 在 許 多 經 文 中 是 作 字 義 解， 

意 思 是 『灰 應 』或 「鬆 土 』 。非 利 士 人 把 

亞 伯 拉 罕 時 所 挖 的 井 ，都 用 土 塡 滿 了 （創 

廿 六 15 ) 。測 試 麥 子 行 淫 否 的 方 法 ，是 

祭 司 要 把 聖 水 盛 在 瓦 器 衷 ，又 從 帳 幕 的־״ 
地 上 取 點 塵 土 放 在 水 中 』 （民 五 1 7 ) ，使 

婦 人 喝 下 這 水 作 爲 試 驗 。當 大 衛 逃 難 時， 

拿י示 每 一 邊 咒 詛 他 ，一 邊 拿 石 頭 砍 他 

見 上 述 ） 。把י 土 』揚 他 （撒 下 十 六  ־״ 13
是 代 表 憂 傷 和 哀 慟 。當 以י灰 塵 撒 在 頭 上 

色 列 人 攻 打 艾 失 敗 後 ，約 遨 亞 和 以 色 列 的 

長 老 ，就 把 灰 撒 在 頭 上 ，表 示 悲 嘆 苦 惱 

(密 七 6 ; 參 結 廿 七 30 ··哀 二 10 ··伯 二 

12 ;彌 一  1 0 ，輥 於 灰 塵 之 中 ） 。如 此 自 卑 

和 玷 汚 己 身 的 行 爲 （通 常 會 穿 上 麻 衣）， 

表 示 完 全 信 靠 那 『用 地 上 的 塵 土 造 人 J 的 

神 （創 二 7 ，表 製 造 材 料 的 直 接 受 格）。 

人 的 身 體 是 塵 土 所 造 ，他 的 身 體 也 終 

必 歸 於 應 土 （ 創 三 19 ; 傅 三 20 ; 十 

; 二 7 ; 伯 四 19 ; 八 19 ; 十 9 ; 卅 四 15 
詩 一 〇 四 29 ) 。可 能 是 因 爲 這 種 用 法 ，所 

以 座 土 有 時 也 代 表 墳 墓 （伯 七 21 ; 十 

七 16 ; 四 十 13 ; 詩 廿 二 2 9 〔 Η  3 0 〕 ：赛 

廿 六 19 ) 。應 土 稷 蓋 在 全 地 上 （出 八 16 
1 7〔 Η  12— 1 3 〕 ； 伯 十 九 25 ) ， 和〜 

地 上 J 爲 平 行 字 （如 赛 廿 五 12 ; 廿־״ ，e r q 
六 5 ) ，人 類 是 來 自 地 上 的 塵 土 ，這 個 事 

實 乃 提 醒 人 想 起 神 在 祂 創 造 萬 物 之 行 動 中 

的 主 宰 權 能 ，以 及 人 離 了 祂 良 善 干 預 之 

Γ 生 命 的 氣 息 J 時 就 微 不 足 道 了 。人 是 被 

造 的 ，應 當 讚 美 並 順 服 那 陶 成 他 的 窯 匠 

〕(見 赛 廿 九 1 6 ; 四 五 9 ; 六 四 8 
Η  7 〕 ；耶 十 八 1 〜 14 ; 參 羅 九 21 ) 。泥 

土 所 造 的 人 ，能 成 爲 活 的 人 乃 因 神 的 恩 

。典 ，也 說 出 他 的 卑 微 與 他 的 尊 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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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6 6  ( la 8 a b )  I

由 於 塵 沙 在 地 面 上 到 處 都 是 ，因 此 也  

成 爲 神 應 許 亞 伯 拉 罕 後 裔 繁 多 的 象 徴 （創  

十 三 1 6 ) 。後 來 神 也 向 雅 各 遺 申 這 應 許  

( 創 廿 八 14 ; 參 代 下 一 9 ) 。普 通 無 價 値  

的 束 西 י 也 以 應 沙 來 作 代 表 （番 一  17 ; 參  

亞 九 3 ; 伯 廿 二 24 ) 。也 因 爲 它 輕 ，所 以  

塵 土 也 被 用 作 分 散 的 象 徴 ：『亞 蘭 王 滅 絕  

約 哈 斯 的 民 ，踐 踏 他 們 如 禾 場 上 的 塵 沙 J 
( 王 下 十 三 7 ) 。

‘όράι־ 麼 沙 與 名 詞 「雄 鹿 J 出 於  

不 同 的 字 根 ，人 名 以 弗 （ ，如 創 廿 五  

4 ) 亦 是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I I，pp. 353 — 55·
R . B . A.

ר 1665 עפ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65a ע?^ר 雄 鹿

1665b ע??דת ( S p e r e O  鉛 但 此 字  

可 能 是 一 借 來 字 י 而 與 本 字 根  

無 關

ת ^ פ ע  广 見  1665b
見 קץ  1670a

■

1666  I 憂 傷 、不 悦 、愁 煩

衍 生 詞

1666a 6  ^ 憂נב 傷 、勞 力 、 

苦 工  *
1666b +כ צ ע  ( ‘dfeb) 憂 傷

1666c +כ צ ^ ( *aseb) ב י ען
勞 力 、苦 工

1666d  憂 傷 、傷

口

1666e עןנכוו  ( ‘i 8 s & b d n )憂 愁 、

操 勞  Μ
1666 f 1 {צ^דד；מ  恐 怖

字 根 與 身 體 的 疼 痛 和 情 緖 的 難  

過 有 關 （ i 聖 經 亞 蘭 文 ״ י ־ 傷  

心 J ) 。希 伯 來 文 相 似 字 詞 是 y / / @ / 「苦  

個 j 、 「發 熱 （因 爲 生 氣 ） j 、

( N iphal ) 『憂 傷 J 、 累־״ 著 、疲 倦 J 
、 Γ 急 躁 、發 怒 j 、w d ra r『痛 苦 、 

絕 望 』 、# / 『覺 得 厭 煩 』 、扣丨1־ 覺 得 厭  

煩 J 、 /δννό II Γ 惹 怒 J ( 詩 七 八 41 ) 、和

名 詞 Γ 騷 動 j 。

勋 詞 — 以 是 指 身 體 上 和 精 神 上 不 愉  

快 的 用 字 ，^ }現 在 不 同 的 上 下 文 中 。 Qal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過 三 次 י 王 上 的 先 知 史 家 挖  

苦 地 提 到 亞 多 尼 雅 ，說 他 的 父 親 『素 來 沒  

有 使 他 憂 悶 …… J ( 王 上 一  6 ) ，意 即 父  

親 管 敎 不 嚴 ，缺 乏 敎 導 ，從 來 沒 有 過 問 亞  

多 尼 雅 的 行 励 。另 有 處 經 文 形 容 以 色 列 是  

「被 離 棄 心 中 憂 傷 的 麥 j  ( 赛 五 四 6 ) 。 

( )3 1的 第 三 次 出 處 焐 在 代 上 四 1 0 ，譯 作  

『受 艱 苦 』 · 作 爲 「雅 比 斯 』道 個 名 字 的  

雙 關 語 （見 下 述 ） 。

的 N ip h a l則 出 現 七 次 ，有 一 次  

是 指 身 體 上 的 疼 痛 （傅 十 9 ; 論 一 位 被 石  

頭 所 傷 之 石 匠 的 愚 昧 ） 。精 神 和 屬 靈 上 的  

痛 楚 經 常 是 用 本 動 詞 的 這 種 字 形 來 描 述 ， 

如 約 瑟 的 兄 弟 在 認 出 他 之 後 的 自 憂 自 恨  

( 創 四 五 5 ) ; 約 牮 單 生 氣 地 不 喫 飯 ，因 

見 他 父 親 羞 辱 大 衛 ，就 爲 大 衛 『愁 煩 j  
( 撒 上 廿 34 : 參 廿 3 ) 。以 色 列 人 因 聽 見  

律 法 上 所 說 的 ，明 白 到 自 己 所 犯 的 過 錯 ， 

以 致 憂 愁 （尼 八 1 0 〜1 1  ) 。

P ie l也 出 現 過 兩 次 。詩 五 六 5 〔 Η  6 〕 

指 大 衛 的 敵 人 『顚 倒 』他 的 話 （N A SB， 

they d isto rt my w ords ) 。赛 六 三  10 是 指  

以 色 列 人 『悖 逆 י 使 主 的 聖 靈 擔 憂 』 （參  

弗 四 30 ; 也 有 同 樣 的 用 法 ） 。 H iphil
的 希 伯 來 文 動 詞 י 僅 見 於 詩 七 八 4 0 , 與  

『悖 逆 』 、 「試 探 』 、 惹־״ 動 』等 字 平 行  

。另 外 H ith p a e l出 現 兩 次 י 其 中 之 一 是 指  

底 拿 的 哥 哥 聽 見 她 受 姦 汚 י 就 大 大 忿 恨  י

十 分 惱 怒 （創 卅 四 7 ; 呂 本 作 「這 些 男 人  

很 痛 心 ，極 其 惱 恨 J ; RSV, the men were 
ind ignant ) 。還 有 一 次 是 大 洪 水 事 件 那 令  

人 毛 骨 悚 然 之 熟 悉 的 序 言 ，也 提 到 神 因 人  

終 曰 所 思 想 的 盡 都 是 惡 ，而 心 中 憂 傷 （創  

六 6 ) °

狀״5 6 難 過 、罪 惡 、惡 行 （A S V 、 RSV ■
類 似 ，但 加 上 pain  )

詩 一 三 九 ״ : 24 看־ 在 我 斑 面 有 甚 麼 惡  

行 沒 有 …… J 。

免 9的 ， ‘《仰 的 工 作 、 苦 工 （A S V 如 此
參 參擎

譯 ； RSV 與  NASB 作  w orker )
只 出 現 在 賽 五 八 3 : ״  ……־ 你 們 禁 食  

的 曰 子 ，仍 求 利 益 ，勒 逼 人 爲 你 們 作 苦 工  

( NASB, and drive hard  all you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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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 ) J °

m a  ‘δ—δ ά 恐 怖 （直 輝 爲 ， r 痛 苦 之  

地 J ; R S V 譯 作 torm ent ) 僅 出 現 在 赛 五  

十 11 : Γ ……悲 慘 之 中 J
上 述 這 些 衍 生 詞 表 達 許 多 類 型 的 疼  

痛 。在 代 上 四 9 〜 1 0 有 個 雙 關 語 複 合 句 · 
雅 比 斯 的 母 親 生 他 時 甚 是 『痛 苦 』 （心  

^ 6 ) ，而 他 自 己 的 願 望 是 不 要 再 受 到 『艱  

苦 J ( ， Q al ) 。他 的 名 字 ％  % ” 是

與 W 有 ¥目 同 的 根 字 母 ，只 不 過 音 位 轉 換鲁
了 （見  J· M. M yers ， /  CArwnWey，A B，p· 

28 ) °
然 而 03551110也 注 意 到 關 於 男 人 和 女  

人 受 咒 詛 的 事 件 上 ，有 諧 音 字 並 列 的 例  

子 。創 三 章 提 到 ，生 孩 子 時 ，女 人 要 受 到  

苦 楚 （ 和 創 י  二  16 ) ; 男

人 則 必 S 終 身 Γ 勞 苦 』 （ ％ 肋 加 ，創  

三 1 7 ) 。二 者 都 是 因 喫 了 禁 果 & 惹 來 的 罪  

罰 。注 意 r 樹 』 （ 々 ）和 Γ 苦 楚 』 （ V  
办）二 字 根 的 前 兩 個 字 母 相 同 ， C assuto  

說 ： Γ 男 人 和 女 人 因 爲 々 而 犯 罪 ，之 後 便  

帶 來 了  ‘esebh ( 苦 楚 ） 、 ‘iss^btidn ( 勞 苦 ）• · ·1ΰ
的 刑 罰 』 （Ge，ze:y/j，I，ρ. 165 ) 。

• ; _ ·  B· A·

1667 σδ) I I  崇 拜 、 製 造 僅

以 P ie l出 現

衍 生 詞

1667a 1ןצב； 偶 像

1667b 6^ 5 〉# ב ) 偶 像 （赛 四 八

5 ) י
1667c 偶 像

% «δ  I I 動 詞 僅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過 兩  

次 ，在 伯 十 8 故 寧 的 主 角 說 到 祢 的 手 創  

造 我 ，造 就 我 的 四 肢 百 體 … … 』 。一 個 困  

_ 的 結 梆 見 於 耶 四 四 1 9 ，H ip h i l讀 作 「製  

作 一 個 像  j  ( to  m ake an  im age ·· AV 與  

A S V 譯 作 w o rsh ip〔敬 拜 〕 ） ，R S V 將 之  

緩 和 爲  bearing her im a g e ， N A SB 則 緩 和  

爲 in her im a g e，和 合 則 結 合 了 上 面 兩 種  

意 思 י 譯 作 『作 天 后 像 的 餅 供 奉 他 J 。

‘e 8 e b 倘 像  

■ 譯 成 『器 皿 j 較 適 合 ；指 由 陶 土 所 作  

的 東 西 。R S V 作 p o t ; N A S B 作 j a r 。僅

見 於 耶 廿 二 י 28 象 徴 哥 尼 雅 ，又 名 耶 哥 尼  

雅 。

5 彳5״ 6 偶 像  

β 在 舊 約 中 總 是 以 複 數 出 現 。偶 像 雖 然  

由 金 或 銀 製 造 成 ，但 絕 對 無 法 取 代 永 生 的  

神 （如 詩 —— 五 3 〜 1 1  ) 。

在 有 些 經 文 中 I י I 偶 像 無 疑 應 取  

代 6 I 『煩 惱 』 ，^ 類 似 的 字 辭 י 詩 十  

六 4 ( 雖 然 是 陰 性 字 ）可 能 就 是 一 個 例  

子〇

R . B . A .

כוו צ ע  見  1666e
rvwweftey 見  1666d• · ·

ד 1668 צ ע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68a 斧 子 （耶

十 3 : 赛 四 四 12 )

1669  1 緊 合 （箴 十 六 3〇)

1670  1 1 ה  爲עצ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70a Π/ 樹 木 、 柴 、 木

料 、 ¥ 幹 、木 板 、 莖 、木  

棒 、刑 柱

1670b 樹 木 （耶 六  6 )

巧 樹 木 等  

^ 是 陽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過 329 

次 ，是 Γ 樹 木 』的 蕋 本 用 字 ，也 涵 括 木 製  

成 品 。在 閃 語 中 是 一 個 普 通 用 字 ，也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 ？ r 樹 木 、蔓 生 植 物 』 ） 、亞  

嚷 得 文 （ 4  f  ] w ) 、阿 拉 伯 文 （ 约״  ־?^
广 ） 、亞 》 文 ·（，， ）等 。

名 詞 ％ 在 舊 約 中 到 處 可 見 ’平 均 分  

遍 佈 在 五 經 （妥 拉 ） 、先 知 诳 和 聖 卷 中 。 

單 數 可 作 爲 集 合 名 詞 『樹 木 ■I ( 如 利 廿 六  

2 0 ， r 地 上 的 樹 木 』 ） ，或 一 棵 樹 （如 箴  

i ־ 一 3 0 ־ , 『義 人 所 結 的 果 子 就 是 生 命  

樹 j ，令 人 聯 想 創 二 9 ) 。複 數 也 可 指 田  

野 一 切 的 樹 木 （ 參 珥 一  1 2 ; 赛 七 12 

等 ） ；複 敝 更 常 用 來 指 被 砍 下 當 作 建 材 用  

的 Γ 木 料 』 （王 上 五 1 8〔 Η  3 2 〕 ） 、焚 燒  

用 的 柴 （主 上 十 七 1 0 、1 2 ) 、獻 祭 的 柴  

( 創 廿 二 3 ff · ) 、木 器 （出 七 19 ) 。單 數  

的 如 也 可 當 作 砍 下 的 木 料 或 木 頭 東 西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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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木 偶 （何 四 12 ; K J V 作 stocks ) 、木  

料 （該 一  8 ) 、木 的 嵌 板 —— 窗 櫺 （結 四  

一  16 ) 、木 器 （利 ־1 ־ *一  32 ) 、木 頭 的 把  

手 （ 申 十 九 5 ; K J V 作 helve ) 、木 杖  

( 結 卅 七 16fT.) 、槍 桿 （撒 下 廿 三 7 ) 、 

刑 柱 或 木 杆 （創 四 十 19—— 可 能 是 用 來 處  

以 刺 刑 的 木 杆 ）等 。在 舊 約 中 提 到 多 稲 類  

型 的 樹 木 ，包 括 一 些 特 別 的 建 材 ，如 歌 斐  

木 （挪 亞 用 來 造 方 舟 ；創 六 14 ; 稲 類 仍 未  

肯 定 י 但 可 能 是 松 木 或 絲 柏 的 一 種 ） י 製  

造 會 蘇 的 自 莢 木 （出 廿 五 5ff. י 現 代 卻 作  

金 合 歡 木 ； K JV  作  sh ittah  與  shittim  ) ， 

建 造 聖 殿 所 用 的 檀 香 木 （王 上 十 l l f f . ; 大  

槪 是  Juniperus phoenicea e x c e fs a ，如 烏 加  

列 文 7 m g ) ; 另 建 造 聖 殿 也 用 香 柏 木 （王  

上 六 9 ; 黎 巴 嫩 的 香 柏 木 י 是 建 材 中 的 上  

等 木 料 י 在 舊 約 中 已 成 格 言 ） 、松 木 （用 

於 結 構 上 的 材 料 ，王 上 五 8ΓΓ ; 有 些 權 威  

之 士 將 希 伯 來 文 y 譯 爲 杜 松 或 絲  

柏 ） 、橄 欖 樹 （za， / ，在 舊 約 中 經 常 出  

現 ，有 時 也 以 々 出 現 ，意 爲 「油  

樹 J ，如 王 上 六  ̂ 23 ) 等 。當  >  意 指 樹 木  

而 非 木 料 、木 材 時 ，可 能 是 指 ^ 所 削 造 各  

類 的 樹 木 而 言 （參 創 一  11〜 ( י 29 12 。

詩 一  1〜 3 有 關 於 義 人 的 描 述 衷 י 讀 者  

讀 到 樹 的 景 象 ，以 及 其 絕 妙 之 象 徵 平 行 體  

時 י 必 定 不 # 忽 略 情 緖 上 的 「振 嵆 』 ，特  

別 是 當 讀 者 自 己 出 身 於 森 林 地 區 時 更 是 如  

此 。在 巴 勒 斯 坦 生 長 的 樹 木 ，尤 其 是 長 在  

南 方 ，更 是 與 衆 不 同 。讀 者 若 想 起 伊 甸 園  

的 特 色 就 是 長 滿 各 類 型 的 樹 木 （ 創  

三 י ( 9 亦 是 極 爲 恰 當 的 。在 南 巴 勒 斯 坦  

沙 漠 中 的 綠 洲 ，是 躱 避 酷 砮 、休 憩 更 新 的  

地 方 ，不 過 也 令 人 思 想 起 慘 痛 的 敎 訓 ：人  

類 因 爲 罪 的 緣 故 ，而 喪 失 水 源 充 足 、林 木  

蓊 鬱 的 伊 甸 園 生 活 ；在 神 的 那 座 園 子 中  י
有 兩 棵 樹 格 外 重 要 י 就 是 分 別 善 惡 樹 和 生  

命 樹 。我 們 赞 成 K id n e r的 說 法 ，關 於 這  

二 棵 樹 ，他 說 ： 縱־״ 然 看 來 有 點 天 眞 ，但  

我 們 仍 然 必 須 相 信 字 義 上 的 解 釋 。 』這 不  

是 兩 棵 神 奇 的 樹 ，只 是 使 人 面 對 神 的 旨 意  

的 憑 藉 ，使 人 對 於 他 的 整 個 存 在 決 意 的  

回 答 「是 」或 「 否 」 _1 ( CJewei1/ ' 頁 62 
) 。神 所 用 來 圍 堵 道 二 棵 樹 的 ，不 是 一 座  

牆 ，而 是 祂 的 話 ，道 一 點 在 道 徳 上 是 葱 味  

深 遠 的 ！

人 類 的 罪 始 於 這 棵 「善 惡 樹 j  ( 創 二  

9fT.) ，但 卻 在 另 棵 樹 —— 即 各 各 他 的 十 字

架 上 找 著 解 決 的 方 法 ，並 非 偶 然 。在 救 恩  

歷 史 （ ) 中 ，以 詩 般 的 公 義  

( poetic justice ; 編 按 ：通 常 是 指 故 車 裏 面  

的 因 果 報 應 ）來 描 述 樹 木 ，是 救 贖 的 導  

向 ，也 是 合 乎 聖 經 的 神 學 。撒 但 勝 過 了 站  

在 第 一 棵 樹 下 的 女 人 （和 男 人 ！ ） ，導 致  

牠 自 己 在 另 一 棵 交 成 十 字 的 樹 下 ，因 著 榮  

耀 的 王 、智 慈 的 化 身 死 在 其 上 而 被 擊 敗 。 

從 此 有 另 一 棵 生 命 樹 』 ，在 新 耶 路 撒 冷  

中 （啓 廿 二 2 ) ，是 早 在 伊 甸 園 中 即 已 栽  

植 在 那 衷 （創 三 9 ，2 2 ， 24 ) ，是 未 來 的  

新 天 新 地 之 居 民 所 能 得 著 的 。

樹

是 陰 性 集 合 名 詞 ，『樹 木 j ，僅 見 於  

耶 六 6 ( 不 過 有 些 人 讀 作 与 י 加 上 陰 性 代  

名 詞 詞 尾 「她 的 樹 』 ；R S V 、N A S B 亦

然 ） 。

有 關 舊 約 中 各 種 型 態 的 樹 木 之 簡 短 討  

論 與 說 明 ， 參  q/" /Ae
Bible '■ H elps fo r  Translators^ X I, London: 
U nited  Bible Societies, 1972. M oldenke, 
Η . N .，and  A. L·， “ Plants o f  the Bible” 
R onald  Press，1952· T H A T , I I，pp· 356— 
58.

】 ה 671 עצ  i l l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י
1671a W  靠 近 肥 尾 的 脊

骨 或 麂 ^  ( 利 三 9 )

ה ץ {； 見  887a
ם 見 ^צו  1673d

1672 广‘— 的 靜 坐 、猶 豫 、懒 情

備 以 N ip h a l見 於 士 十 八 9

衍 生 詞

懒 惰 的 （如 箴ל # ? 1672a
( 廿 四 30 ; 十 26 

1672b 懒 惰 （ 箴 十

( 18 +九  15 ; 傅 

間 著 、 懶 ת ^לו 1672c ע
(7、情 （箴 卅 一

1673

ת לו ^ ע  見  1672c

(^asorn) י DJV ( 4άβατη)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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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7 3 ם  צ ^  ( ^ a s o m )  י 

ם צ ^  ( €a s a m )  I

强 壯 、有 力 量 的 、偉 大 的 、增 强  

衍 生 詞

1673a tD ili ( ^ s e m )  Λ φ  
1673b 力 氣

1673c tDSy 骨 頭

1673d tm s y  ( % f U m ) 有 力 的 、

無 數 多 的 °
1673e 力 量

( 詩 六 八 36 ) ·

在 舊 約 中 有 兩 個 字 根 都 拼 作 ‘05am
參

( K B ，H o lla d a y ， L isow sky 皆 如 此 ； B D B  

則 混 淆 地 列 出 了 四 個 ）。第一個字根是狀  

態 励 詞 ：Γ 成 爲 有 力 的 、無 數 多 的 、強壯  

的 j ，第 二 個 字 根 是 及 物 励 詞 ；「關閉  

( 眼 睛 ） J ( 見 下 列 ， ‘如 洲 II  ) 。‘5- 
· s a m 可 與 阿 拉 伯 文 *"骨 頭 中 有 力 J 

^ 生 爲 有־״ 力 置 的 』來 作 比 較 。在舊約中  

較 常 用 來 指 「力 ; ® 、權 能 』的 同 義 字 有  

Λ δ ζΜ 「成 爲 強 壯 的 1 、־ 「強 壯 J 、 

扣也 / r 爲 大 的 ■1、 『成 爲 無 數 的 』 

等 。

動 詞 * a m 僅 以 Piel ( 源 自 名 詞 V· 
『骨 頭 J ) 出 現 過 一 次 ，意 思 是 『折 斷  

骨 頭 j  ( BDB ) 或 呑־״ 噬 骨 頭 J ( K B  י ( 
是 以 被 一 隻 獅 子 咬 噬 骨 頭 來 比 喩 以 色 列  

( 耶 五 十 17 ) 。有 一 次 是 H ip h i l， ז 使 強  

盛 J ( 詩 一 〇 五 24 ) 。在 其 他 地 方 ，‘ά- 
sam  I 都 是 以 Q a l出 現 。有 時 候 是 一 比 較  

^ 的 意 思 ：這 罪 骁 比 我 的 頭 髮 還 多 （詩 四  

十 1 2〔 Η  1 3〕 ） ；耶 和 華 所 行 的 奇 事 ，並  

向 我 們 所 懷 的 意 念 甚 多 ，不 能 向 你 陳  

明  （四 十 5 〔 Η  6 〕 ） 。此 外 本 励 詞 用

在 獨 立 含 義 上 י 如 指 埃 及 （他 們 甚 是 強  

壯 י 赛 卅 一  1 ) ; 神 的 意 念 （其 數 何 等 衆  

多 ，詩 一 三 九  17 ; N A SB ， H ow  vaW is the 
sum  o f  them  ! ) °

本 動 詞 一 個 重 要 的 神 學 用 法 見 於 出 一  

7 ( 參 一  2 0 ) ，在 那 與 生 励 而 強 調 地 與 動  

詞  ρδΓδ r 繁 茂 ·l ( 見 創 一 2% 、 、 shZiras 
Γ 滋 生 、生 養 J ( 見 創 一  20 ) 、 Γ — 
多 j  ( 見 創 一 י ( 28  及 遨 複 名 詞 「極 其 J 
( 無 可 勝 數  J ) 、 Γ 滿 了  

那 地 』 （見 創 一  28 ) 並 列 。如 此 生 動 地 撮  

述 了 耶 和 華 賜 福 給 祂 的 百 姓 ，使 他 們 在 埃  

及 這 個 Γ 孕 育 之 地 J 生 長 的 神 赜 。出 一 葷  

使 用 創 世 記 之 生 長 的 語 彙 י 是 有 其 道 要 目

的 的 —— 逭 的 確 是 個 新 的 開 始 。

力 量 、强 壯 、形 艘  

共 出 現 三 次 （申 八 17 ; 伯 卅 21 ; 詩  

一 三 九 1 5 ，和 合 ：『我 的 形 髋 並 不 向 你 隱  

藏  j  ; A S V 、R S V 、N A SB ， m y fram e was 
no t hidden from  thee 5 KB 與  H olladay 在  

此 處 譁 作 骨 骸 』 〔現 代 〕 ） 。另 外 可 能  

也 在 鴻 三 9 ( 帶 變 化 不 完 全 、第 三 人 稱 、 

陰 性 、 單 數 字 尾 ， 見 K . J. C a th ca rt， 
N ahum  in the L ig h t o f  N orthw est S em itic  
〔Rom e: Biblical Institu te  Press，1973〕 ， 

頁  135 ) 。

力 量 、豐 盛  

* 本 陰 性 名 詞 出 現 三 次 （赛 四 十 29 ; 四 

七 9 ; 鴻 三 9 〔 但 見 上 述 〕 ） ，K B 譯  

作  full m ight ( 滿 有 力 ;® ) 。

骨 頭 、身 雅 、同 一 個 、完 全 相 同  

的 （A S V 、R S V 類 似 ）

在 舊 約 中 是 非 常 普 通 的 一 個 名 詞 。 V  
和 烏 加 列 文 I 、阿 拉 伯 文 ‘yw m  ־׳״

知 亞 喀 得 文 ” w m w爲 同 源 字 י 意 都 爲 Γ骨  

頭 j 。希 伯 來 的 同 義 字 是 ( 見 該  

字 ） °
在 舊 約 中 本 字 有 些 不 同 的 涵 義 ，在解  

剖 組 織 構 造 上 作 ז 骨 頭 』解 ’包 括 人 體  

( 如 哀 四 8 ，指 皮 庙 緊 貼 骨 頭 ；士 十  

九 2 9 ，將 妾 的 屍 身 肢 解 ）和 動 物 （如出十  

二 4 6 , 逾 越 節 的 羊 羔 ）。民 十 九 1 8 的 

似 乎 是 指 染 了 汚 穢 的 骸 骨 。亞當歡呼  

^表 明 那 從 他 而 出 之 夏 娃 與 他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י 是 用 一 句 衆 所 周 知 的 話 表 明 的 ’ 
『這 是 我 骨 中 的 骨 ^ 肉 中 的 肉 ) *־ 創  

二 23 ) 。從這令人感動的對句產生了希伯  

來 文 Γ 肉 和 骨 J 的 說 法 （英 文 是  肉和■״

血 』 ）’，藉 此 表 達 血 脈 同 源 的 親 密 關 係  

( 創 廿 九 14 ; 士 九 2 ; 撒 下 五 1 ; 撒下十  

九  1 3 〔 Η  1 4 〕 ：代上 ־1  ̂ 一  1 ) 。

複 數 名 詞 經 常 是 用 作 屍 體 解 ’『骸 

骨 j 。約 瑟 要 求 將 他 的 骸 骨 （即 木 乃 伊 ） 

從 埃 及 帶 到 迦 南 ，與 以 色 列 人 同 出 埃 及  

( 創 五 十 25 ; 參 出 十 三 19 ; 窗 廿 四  

3 2 ) 。相 同 地 ，大 衛 把 掃 羅 和 約 拿 單 的  

Γ 骸 骨 j 搬 來 加 以 收 殮 埋 葬 （撒下廿一  12 
〜1 4 )  °

然 而 ， 的另一個用法是象徵情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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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7 5  ( ca 8 a r )

的 生 發 處 。耶 利 米 說 ，若 不 得 傅 講 耶 和 華  

的 話 語 我 י 便 心 斑 覺 得 似 乎 有 燒 著 的  

火 ， 閉 塞 在 我 骨 中 3 ( 耶 廿 9 ; 參 廿  

三 9 ; 兩 處 都 與 Γ 心 』平 行 ） 。大 衛 也 說  

道 ：罪 的 进 擔 使 他 的 『骨 頭 也 不 安 寧 j 
( 詩 卅 八 3 〔 Η 4 〕 ） 。詩 人 哭 訴 ， Γ我 的  

敵 人 辱 调 我 ，好 像 打 碎 我 的 骨 頭 《I ( 詩 四  

二 10〔 Η 11〕 ） 。某 人 的 『骨 頭 』可 指 整  

個 人 （見 詩 六 2 〔 Η 3 〕 Γ骨 י 頭 與 下 一  

節 之 ־》 自 我 、魂 』爲 平 行 字 ） 。

—個 較 特 別 的 用 法 י 在 出 廿 四 10 
之 片 語 ^ 天 的 形 體 』 （和 合 「如 同 天 色 明  

淨  J י NASB 作  the sky i ts e lf ) 。 

表 完 全 相 同 時 י 譯 作 「完 全 相 同 的 』 丨如 

片 語 「正 當 這 日 J ( 如 出 十 二 י 17 此 外 亦  

時 常 出 現 ） 。

有 力 量 的 、强 壯 的  

* 本 形 容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用 了  3 1 次 ，可 能  

與 烏 加 列 文 II ז 有 力 跫 的 j  ( U T  19: 
no. 1842 ) 和 腓 尼 基 文 「有 力 的 作 爲 j 
爲 问 源 字 。

R- B. A.

1674 ם  ) ^צ — a m )  II 關 上 、閉 住 （眼  

睛 ） （A S V 、R S V 類 似 ） 舊 約 中  

出 現 兩 次 （赛 卅 三 י 15 閉 眼 不 看 邪  

惡 事 的 〔Q a l〕 ；賽 廿 九 1 0 ，耶 和  

華 封 閉 以 色 列 人 的 「眼 』 ，即 先 知  

〔P ie l〕 ）

衍 生 詞

1674a rT9?y — 些 權 威 如

K B 、H o lla d a y、L iso w sk y， 

在 三 處 經 文 中 （詩 五 三 5 ，

『邪 惡 的 作 爲 』 ；伯 七 15 ; 詩  

廿 二 1 7 ״ י ־ 嚴 酷 的 受 苦 』

) 把 本 字 陰 性 複 數 與 骨  

頭 加 以 區 分  

1674b ת מו ?^  强 有 力

的 （ 理 ) ( R S V 作

proofs ) 是 陽 性 複 數 抽 象  

名 詞 ，只 出 現 在 赛 四 一  2 1 。

( 但 B D B 認 爲 本 名 詞 來 自 不  

同 的 字 根 י 可 與 阿 拉 伯 文  

‘a fa /na  r 防 細 、保 護 作 一 比  

較 。K B 則 當 作 是 〔上  

述 〕的 複 數 ） *

R. B. A.

見  1674b

1675 r 壓־迫 、监 禁 、限 制 、

關 閉 、退 出 、抑 制 、止 住 、扣留

衍 生 詞

1675a +קצר 抑 制 、廢־迫

( 士 十 八 7 )
1675b +עןנר 赤 身 、不 生

育  ·
1675c רה^  Γ ά β α ν α ) י ןןנרת  /

疒 erei) 嚴 肅 會  

1675d ! ר צו ע מ  搁 阻

1675e 控 制 、

限制 ״ 

希 伯 來 字 根 ‘f r 可 與 下 列 各 字 相 較 ，伊

索 比 亞 和 阿 拉 伯 ^ 根 意 爲 ־》 壓 迫 』 ，敍 利

亞 字 根 意 爲 『限 制 、監 禁 _! ( B D B 注 意 到

亞 喀 得 文 ，但 K B 則 省 略 ；亞 喀 得

文 意 思 爲 『拖 曳 、拉 出 《1 〔 C  A D ，

IV -E，頁 3 4 6〕 ） 。在 亞 馬 拿 文 獻 中 ，發 現

Λβ-ζί-/״/ ( =  ) 意 爲 1" 限 制 、束 縛 』 ̂ ·
( K . A. B arker, “ C om parative Linguistic

and G ram m atica l S tudy o f  C anaanism s in
the A m arn a  T ab lets” ( unpublished D oc-
to ra l D isserta tion，頁  106 ) 。本 希 伯 來 字 根

的 同 義 字 包 括 ： 限 制 、帶 回 J י
緊 抓 j ， 克 制 、帶 回 J ，

/25za<y H iphil Γ 抓 住  J 等 ，和  / c W I  Γ 使 回  ■
來 J °

動 词 ‘S s a r在 舊 約 中 共 用 了  4 6 次 。 

Q a l字 幹 中 ^1字 根 有 三 種 基 本 涵 義 ：⑴ 限  

制 、 關 閉 、保 留 、防 止 ，如 撒 拉 的 話 ：

『耶 和 華 使 我 不 能 生 育 』 （ 呂 本 ：『你  

看 י 永 恆 主 抑 制 我 ，使 我 不 能 生 育 』 ，創  

十 六 2 ; 參 廿 18 ) ; ⑵ 使 離 開 ，如 大 衛 的  

話 ： Γ 我 們 没 有 蜆 近 婦 人 · ！（撒 上 廿  

一  5 ) ; ⑶ 治 理 ，僅 出 現 在 撒 上 九 י 17 耶  

和 華 對 撒 母 耳 提 到 掃 羅 ：「道 人 就 是 我 對  

你 所 說 的 ，他 必 治 理 我 的 民 J 。N ip h a l帶  

被 励 葸 思 是 被 限 制 、被 聞 塞 、被 止 住 ，如  

民 十 六 4 8 〔 Η  17 : 1 3〕 ： Γ瘟 疫 就 （被 ） 

止 住  了 j  ( N A SB, and  the plague was 
check-ed ) 。當 耶 和 華 是 主 詞 時 י 本 励 詞 對  

於 神 的 主 宰 權 能 之 敎 義 非 常 透 要 。定 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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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7 6  ( (a q a b )

祂 · 制 止 也 在 祂 。

抑 制 、掌 權 擾 亂

‘ 僅 見 於 士 十 八 7 ，是 陽 性 名 詞 ’ F 在  

那 地 沒 有 人 掌 權 擾 亂 他 們 J ( 呂 本 ··『那  

地 又 沒 有 人 抑 制 他 們 甚 麼 事 · ！ ； LX X  
與  RSV ， possessing w ealth י (  令 人 想 起 新  

約 帖 後 二 6 〜 7  : Γ 那 攔 阻 的 』 ，不 過 希 臘  

文 心 攸 /15經 常 是 用 以 譯 希 伯 來 文  

或 ( 見 該 二 字 ） 。

不 生 育 （站 閉 ） 、欺 廢  

י 本 名 詞 在 箴 卅 1 6 用 來 指 不 生 育 （ ז  
石 j 胎 ） ，而 在 赛 五 三 8 和 詩 一 〇 七 39 

則 意 爲 欺 賡 。

m a b d r 限 制 、棚 阻

“ 性 名 詞 $ 办 0 和 意 爲 ז 莊 嚴  

的 、神 聖 的 聚 會 ■1，K B 認 爲 可 能 是 在 語 意  

學 上 由 Γ 禁 止 、停 止 工 作 J 衍 生 爲 「嚴 肅  

的 聚 會 j  ( 見 民 廿 九 35 ) ，這 樣 的 嚴 肅 會  

可 以 是 合 宜 和 虔 誠 的 （如 珥 一  14 ) ，也 可  

能 是 背 道 的 （耶 九 2 ) 或 拜 偶 像 的 （王 下  

十  20 ) 。

_  限 制 、控 制

‘ 廿 五 2 8 與 /V & W 相 連 爲 「制 伏 自  

己 的 心 』 。

R. B . A.

1676 כ  (?^ 抓 住 腳 跟 、排 擠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676a I 腳 跟 、 腳

步

、軍 隊 的 後 衛 、足 2亦 
1676b I I  欺 詐 者

( 詩 四 九 6 )
1676c (׳ ‘坤 祕 ） 欺 躺 的 、足 跳

顯 露

1676d 虛 假 、欺 躺

( 王 下 十 19 )
1676e 结 果 經 常 作 爲

副 詞 直 接 受 格 ， ״ 結־ 果 J 、

『因 爲 J
1676 f ( y a ‘& q d b )雅 各

腳 跟

從 字 義 Γ 腳 跟 J 槪 念 （參 伯 十 八  

一 י 9 個 腳 跟 被 抓 住 的 人 ） ，引 申 來 描 述 馬  

的 蹄 （創 四 九 17 ·· 士 五 22 ) ，或 任 何 靠  

近 後 面 的 窜 物 。 抑״ 於 指 軍 隊 的 後 衛  

( K B ，頁 279 ; 『追 逼 他 們 的 腳 跟 J ，創  

四 九 19 ) ，或 暴 露 的 臀 部 委 婉 說 法 ， 你״״  

的 腳 跟 赤 露 』 י 耶 十 三 י ( 22 或 指 被 俘 擄  

的 人 （1 9 節 ；參 烏 加 列 文 ‘的 ：公 牛 的  

״ 腱־ 』 ） 。在 艾 時 ，以 色 列 軍 隊 的 坤 祕  

( 害 八 13 ) 隱 藏 起 來 ，坆 擊 迦 南 人 的 腳 跟  

( 參 詩 四 九 5 〔 Η  6 〕 ） ，所 以 與 其 指 希 伯  

來 人 的 後 衛 （ RSV ) 不 如 說 是 「伏 兵 J 
( Hers in  w ait, K J V 、 ASV ; K D ，ρ· 86 )
。 也 可 以 指 腳 跟 的 動 向 ，即 脚 踪 ，如  

詩 五 六 6 〔 Η  7 〕 ，大 衛 的 敵 人 聚 集 埋 伏 窺  

探 他 的 腳 踪 。本 字 可 兼 指 腳 跟 或 由 腳 跟 所  

留 下 的 足 跡 （腳 踪 ） ，詩 八 九 5 1 〔 Η  5 2 〕 

論 到 ： 耶־״ 和 華 阿 ，你 的 仇 敵 用 這 羞 辱 羞  

辱 了 你 的 僕 人 ，羞 辱 了 你 受 資 者 的 腳  

踪 j י  可 能 是 指 主 前 5 9 7 約 雅 斤 王 被 據 的  

事 件 。也 可 指 羊 群 的 腳 踪 （歌 一  8 ) ，甚  

至 神 的 腳 踪 （詩 七 七 1 9 論 到 耶 和 華 引 導 以  

色 列 人 過 紅 海 ，但 等 到 海 水 復 合 後 ’ 『你  

的 腳 踪 無 人 知 道 』 ） 。

‘0扣 6 比 喩 性 的 用 法 ，包 括 出 資 之 意 ’ 
大 衛 說 連 知 己 的 朋 友 都 ז 舉 起 腳 跟 J 踢  

他 ，即 是 出 资 他 ， Γ 顯 爲 不 忠 誠 、將 他 踢  

到 一 旁 J 的 意 思 （詩 四 一  9 ) ; 另 在 患 難  

的 曰 子 ，奸 惡 Γ 隨 我 腳 跟 J 四 面 環 繞 我  

( 詩 四 九  5 ·· ASV, iniquity a t  my heels ; 
K JV ， iniquity  ; N IV ， wicked deceivers ) 0

最 偉 大 的 乃 是 創 三 1 5 的 預 言 ，人 類 終 必 戰  

勝 撒 但 ，並 與 神 和 好 ，這 都 是 因 著 加 略 山  

上 的 犧 牲 ，蛇 在 那 裏 Γ 傷 』了 女 人 後 裔 的  

「腳 跟 』 。

雅 各 ，亞 伯 拉 罕 藉 著 以 撒 而 得

的 孩 子

也 可 作 集 合 名 詞 ，指 以 色 列 衆 支 派 ， 

從 雅 各 的 十 二 個 兒 子 所 衍 生 的 後 裔 。

雅 各 是 以 撒 的 雙 生 幼 子 ，出 生 前 即 獲  

優 勢 （創 廿 五 23 ; 是 以 神 的 一 般 性 揀 選 的  

例 子 ，羅 九 11〜 1 3 ) 。不 過 他 卻 因 出 生 時  

用 手 抓 住 以 掃 的 腳 跟 （創 廿 五 26 ; 何 十 二  

3 ) ，而 被 命 名 爲 抓 。當 他 獏 得 長 子 名 份  

( 創 廿 五 2 9〜 2 4 ) ，並 竊 取 以 撒 的 祝 福 時  

( 廿 七 1〜 2 9 ) ，以 掃 哭 訴 道 ：「他 名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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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j/a ) 豈 不 是 正 對 麼 ？因 爲 他 欺 騙  

了 我 兩 次 』 （創 廿 七 3 6 ) 。後 來 雅 各 亦 設  

計 拉 班 （創 卅 29〜 卅 一  12 : 參 赛 四 三 27 
〜 2 8  ) °

然 而 י 雅 各 逃 避 以 掃 時 來 到 伯 特 利 ， 

神 向 他 顯 現 且 保 證 必 與 他 同 在 （廿 八 12 ’

י ( 15 並 更 新 從 前 與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所 立  

的 約 （13〜 1 4 節 ；參 十 七 7 〜 8  ; 廿 六 3〜

4  ; 利 廿 六 42 ) 。雅 各 因 此 起 誓 必 以 耶 和  

華 爲 他 的 神 י 也 將 十 分 之 一 獻 給 神 （創 廿  

八 2 0 〜 2 2  ) 。後 來 在 毘 努 伊 勒 ，雅 各 雖 得  

著 神 的 祝 福 ，但 仍 害 怕 面 對 以 掃 ，所 以 他  

切 切 禱 吿 （卅 二 9 〜 1 2 ) ，求 神 兌 現 先 前  

的 應 許 。

在 雅 博 渡 口 י  神 以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的 身  

分 （可 能 是 成 爲 肉 身 之 前 的 基 督 ）來 見 雅  

各 ，與 雅 各 較 力 、摔 跤 ，可 作 字 義 上 的 摔  

跤 解 釋 ，也 可 作 禱 吿 解 釋 （創 卅 二 24 ’ 
3〇 ; 何 十 二 4  ) ，被 神 破 碎 之 後 （創 卅 二

2 5 ) ，雅 各 終 於 達 到 他 屬 靈 上 的 勝 利 與 神  

的 祝 福 （2 9 〔 Η  3 0 〕節 ） ，因 爲 天 使 說 ：

Γ 你 的 名 不 要 再 叫 雅 各 （ Γ י 排 擠  

者 」 ） ，要 叫 以 色 列 （ ，因 爲 你  

與 神 與 人 較 力 （纪 心 ） ，都 得 了 勝 ·I ( 28 

〔H 2 9 〕 ，參 雅 各 後 來 的 敬 虔 ，來 十  

— 21 ) 。

雅 各 與 以 色 列 這 兩 個 名 字 ，都 成 爲 道  

位 族 長 後 裔 的 尊 稱 （民 廿 三 以 下 ；參 廿 四  

5 ， 或 1 7 節 〔 彌 赛 亞 經 文 〕 ； 詩 四  

七 4 ) 。神 『愛 雅 各 J ( 瑪 一  2 ; 參 羅 十  

一  26 ) 。然 而 ，這 祝 福 最 後 要 向 外 伸 展 到  

所 有 神 的 百 姓 —— 『這 是 尋 求 耶 和 華 的 族  

類 ，是 尋 求 你 面 的 雅 各 』 （詩 廿 四 6 ’ 
NASB, the generation o f  those who seek
T hy face ------  even Jaco b ” · · 參 力 □ 二

29 ) 0
參 考 香 目 ：Payne，J. B., (ג/* /心
O lder T estam en t, Z ondervan, 1962, pp. 
4 1 9 -2 2 ,  430. W ood, L., A  S u rvey  o f  
I s r a e l i  H istory^  Z ondervan , 1970, pp. 6 9 ־

1 5·
J .  B . P .

( 8 40 ;卅 一  

厂 的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ה ק  1679 ע
欄 杆 、矮 1679 עןן^ןהa

(垣 （申 廿 二 8

w 見 1585a

1680  扭 曲 、颠 倒 馑 一 次

以 P u a l見 於 哈 一  4

衍 生 詞

1680a (‘dqalqal)嗲 由 的

、繞 道 （士 五 6 ; 詩 一 廿 五

5 )
1680b תוו ^ ס ^ ( q̂allaton)

曲 行 的 （赛 廿 七 1 )

見  1680a
4) qallaton) M&ן{?|^תוו   1680b

1681 nj?V 厂 坤 〇 以 I 拔 出 、 連 根 拔 出

( 傳 三 2 ; 番 二 4 )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 
1681a קקר  成 員 、支 脈

( 利 廿 五 47 )

1682 I I 政 斷 蹄 筋 此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以 P ie l出 現 （如 撒  

下 八 4 ; 代 上 十 八 4 )

母 系 名 詞  

1682a 不 生 育 的 （如

申 七 14 ; 出 廿 三 26 )

; 15 嫩 子 （如 申 八 ב ר ק 1683 ע
(結 二 6

广 嗲 曲 的 （N iphal ) ♦1684 ^?|ש
;使 擎 曲 、屈 枉 （Piel ) ; 宣 告、 

( 燈 明 爲 嗲 曲 的 （H iphil

1677  厂 0^€〇  I  捆 綁 （創 廿 二  9 )

קד 1678 ע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78a ) קד ׳ ^ 匁扣 … 斑 紋 （如 創 卅

衍 生 詞

扣 成 ） 帑 曲 、乖僻％〉ש · ^ 1684a 
乖僻 !1684 על,ישותb

( (娥 四 24  : 六 12
m a i & q ^ s h ) 米 洳 的) 1684 ?ן^ר!ש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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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b) ב ר 1 ע 6 8 5

亊 物 （费 四 二 16 ) 
字 根 是 罪 惡 論 中 一 個 描 述 性 的  

詞 語 ，強 調 乖 僻 與 罪 的 扭 曲 性 。希 伯 來 文  

可 能 跟 阿 拉 伯 文 編 （婦 人  

的 ）髮 J 有 關 י 世 人 曲 行 他 ^ 的 道 路 י 如  

同 婦 女 編 織 她 們 的 髮 辮 。

除 了 赛 四 二 1 6 的 Γ 彎 曲 、凹 凸 不 平 之  

處 j 以 外 ，字 根 和 其 衍 生 詞 都 是 用  

來 形 容 罪 人 的 乖 謬 和 撖 曲 的 行 爲 。费 四 二  

1 6 表 示 耶 和 華 將 百 姓 由 絕 塑 的 境 遇 中 救 出  

來 時 所 要 戰 勝 的 困 難 。申 卅 二 5 和

，如/治/ ־1 锊 曲 J 二 字 爲 逭 名 詞 ，用 來 形 容  

極 其 邪 惡 的 世 代 （也 見 箴 八 8 ; 詩 十  

八 26 ) 。 其 他 的 同 義 字 是 Λό/ ^ 人־׳ 
「翻 轉 J 、/Γ/ζ Γ 走 不 對 的 路 』 、 『顚  

倒 是 非 J 、治 /叩 『扭 曲 J 、 『使 _  
曲 、扭 曲 J 。不 義 的 官 長 『在 一 切 琪 上 屈  

枉 正 直  J ( 彌 三  9 ;  N A SB, tw ist every 
thing tha t is stra igh t ) ; 嘴 唇 的 乖 僻 乃 爲 !® 
昧 （箴 十 九 1 ) ; 心 中 的 乖 僻 י 則 爲 耶 和  

華 所 憎 惡 （箴 十 一  20 ) 。

刚 復 的 （A S V 、 RSV 作  way- 
w ard '  crooked )

本 陰 性 抽 象 名 詞 ，二 次 出 現 在 片 語  

『邪 僻 的 口 、乖 謬 的 嘴 j 中 （箴 四 24 ; 六  

12 ) °

R. B. A.

4) ת  שו עק iq ^ s h a t j  M, 1684b 
ר ▽ 厂 扣 彡 敵 人 僅 見 於 撒 上 廿 八 16 
י 帶 亞 蘭 味 之 詞 語 （ ？ ） י 見 2930a

ב 1685 ר ע 广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85a ב ך {； I 間 雜 人 、雜

人 （ 如 出 十 二 38 ; 尼 十  

三 3 )
1685b ב ：̂  Π 緯 線 （利 十

三 48 )
1685c ־ב^  ( 成 群 、 充 滿

( 如 出 八 2 1 〔 Η  1 7〕 ；詩 七  

• 八  45 )

1686 ב  ：^  I I  作 保 、 安 穩 、抵

押 、擔 保 、擁 有 、請 求 、给 予 當  

頭 （H ith p a e l )

衍 生 詞

1686a ( % rubboi) 當 頭

1686b 1קרבור ( ^erabdnj 當 頭

1686c מ^רכ+
、交易

( m a  % rab) 商 品

1686d ( ta  *druba) 人 質

励 詞 可 與 亞 咳 得 文 ，erebu Γ
入 （落 在 某 人 手 中 ，在 某 人 牮 握 下 ） j 的  

一 個 用 法 （見 C A D , IV —E, 264 ) 、和 烏  

加 列 文 V 6 r 進 入 （作 抵 押 ） 』 （如 片 語  

‘rA Γ他 們 爲 了 他 們 的 人 而 進 行 抵 押

他 們 爲 其 僱 工 提 出 保 證 j U י  T  19 : no. 
1915 ) 來 作 比 較 。希 伯 來 文 抵 押 的 同  

賴 字 包 括 ，這 些 名 詞  

的 意 思 是 r 當 頭 j  ; 還 有 動 詞 作 爲  

抵 押 J 和 伯 卵 Γ ״ 擊 掌 表 示 贊 ^  J 。參 名  

詞 當־״ 頭 j 。不 過 根 據 分 類 的 方 法 有Λ

四 {固 （ K B  ) 或 六 個 （ BDB ) 字 根 ，

在 G B 有 八 個 ！

至 於 舊 約 中 I I 之 Q a l的 意 義 ， 

分 成 三 種 。首 先 本 字 可 意 爲 Γ經 營 交 易 的  

事 、以 物 易 物 』 ，如 結 廿 七 9 ( 參 廿  

七 27 ) 。第 二 ，本 動 詞 可 意 爲 Γ 典 當 、抵  

押 J ，引 申 爲 「膽 敢 』 ，如 尼 五 3 提 到 典  

了 田 地 ，即 是 選 擇 前 者 י 而 耶 卅 2 1 指 誰 有  

Γ 膽  1δ ( N A SB ， who w ould dare to  risk 
his life ) 』親 近 耶 和 華 י 則 是 採 取 後 者 之  

意 0
第 三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意 思 是 「作 保 或 保  

釋 他 人 』 。最 著 名 的 是 約 瑟 爲 相 後 י 試 驗  

兄 長 們 的 事 件 。猶 大 向 父 親 雅 各 力 爭 ，確  

保 般 年 幼 之 弟 弟 便 雅 憫 的 安 全 ：「我 爲 他  

作 保 ，你 可 以 從 我 手 中 追 討 J ( N A SB， 

you m ay hold  me responsible for him, ®1J 
四 三 9 ; 參 四 四 32 ) 。另 一 類 型 的 例 子 是  

創 卅 八 （ 第 17〜 1 8 、2 0 節 ） 的 名  

詞 ( 見 下 述 ） 。在 猶 太 屬 靈 光 景 退  

步 的 這 個 極 不 光 彩 的 篇 章 中 ，讀 者 不 難 發  

現 ，猶 大 不 傜 是 靈 性 低 下 ，也 喪 失 理 智  י
他 留 給 僞 裝 妓 女 的 媳 婦 他 瑪 「印 、帶 子 、 

杖 J 作 爲 י 由 於 留 下 他 的 『信 用  

卡 J י 當 然 他 百 口 莫 辯 ，只 有 骚 露 身 份 且  

留 下 劣 名 。

‘ά τ α δ的 H ith p a e l僅 有 一 次 在 經 文 中  

發 現 ，意 爲 r 當 作 賭 注 （當 頭 ） 』 （王 下  

十 八 23 ; 赛 卅 六 8 ) 。詩 一 〇 六 35 ; 箴  

十 四 10 ; 廿 19 ; 廿 四 2 1 的 H ith p a e l字  

形 ，B D B 列 在 字 根 『抵 押 ■1之 下 ，最 好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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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8 9 ב  ר ^  ( €a r a b )  V

作 是 從 同 音 異 義 字 『連 接 、攙 雜 、涉 入 j  
而 來 （KLB，H olladay, Lisowsky ) 。

‘ά κ ύ 6 6 ά 典 當 、抵 押

馑 見 於 撒 上 十 七 丨 8 ; 箴 十 七 1 8。

知565/1當頭

馑 見 於 創 卅 八 筇 （共 三 次 ，1 7 〜  י 18‘
2 0 節 י 指 猶 大 的 印 י 他 的 信 用 卡 』 ） 。 

名 詞 ( 烏 加 列 文 ) 是 少 數 閃 語  

文 字 成 爲 西 方 語 言 的 其 中 之 一 （希 臘  

文  arrabdn ··拉 了 文  arrabo ·י 法 文  les arr- 
Λ μ ) 。在 新 約 中 用 י 來 指 152靈 ^
祂 是 我 們 得 基 業 的 憑 據 （原 文 作 質 ；弗 一  

14 : 參 林 後 五 5 ) 。一 個 人 渴 望 神 爲 自 己  

作־״ 保 J י 乃 是 皙 約 的 一 個 盼 望 。希 西 家  

病 癒 作 詩 說 ： 我 像 燕 子 呢 喃 ，像 白 鶴 嗚  

叫 ，又 像 鸽 子 哀 嗚 י 我 因 仰 觀 眼 睛 困 倦 ， 

耶 和 華 阿 ，我 受 欺 壓 ，求 你 爲 我 作 保 J 
( 赛 卅 八 14 ; 參 詩 —— 九 122 ) 。約 伯 也  

發 出 類 似 的 祈 求 ：「願 主 拿 憑 據 給 我 ， 

( 和 合 下 句 爲 ： 自 己 爲 我 作 保 ；原 文  

無 ） ，在 你 以 外 ，誰 肯 與 我 繫 牮 呢 ？ J 
( 伯 十 七 3 ) K id n e r觀 察 到 「約 伯 已 經 落  

魄 到 除 了 神 ，無 人 肯 爲 他 作 保 ·I ( Prov- 
er& י  頁 72 ) 。英 譯 之 平 行 句 說 「誰 肯 作  

我 的 保 人 』 ，直 譯 應 該 作 「誰 肯 與 我 擊 牮  

呢 ？ J 動 詞 伯 <̂ 2 ‘ （見 該 字 ）是 一 交 易 上 惯  

用 的 手 段 ，與 ^ /^ 6  I 爲 平 行 字 ，意 思 是  

״ ־ 堅 定 合 約 ；交 易 』 （ 見 箴 六 1 ; 十  

一  15 ; 十 七  18 ; 廿 二  26 ) 。

在 上 列 之 箴 言 經 文 中 י 論 到 替 別 人 作  

保 ，承 擔 風 險 （ 可 再 加 上 廿 1 6 ; 廿  

七 13 ; 那 與 的 平 行 動 詞 是 /& & /) י  作 者  

提 出 強 烈 的 警 語 ，但 恐 笨 人 卻 不 聽 ，照 作  

不 誤 י 這 樣 的 人 「乃 是 無 知 的 人 』 （箴 十  

七 18 ) ， 並 且 終 將 受 虧 損 （ 箴 十  

一  15 ) 。對 於 已 爲 朋 友 作 保 的 人 ，所 提 出  

的 忠 吿 是 盡 力 抽 身 而 退 （箴 六 1〜 5 ) 。我  

們 要 再 次 引 用 K id n e r的 話 י 他 說 這 樣 的  

忠 吿 「並 非 放 棄 慷 慨 ，乃 畏 近 於 放 棄 賭  

博 י 也 就 是 說 ，一 個 人 的 付 出 必 嚮 完 全 出  

於 自 願 。 』他 並 且 說 ： Γ甚 至 對 接 受 者 來  

說 ，無 條 件 的 作 保 可 能 是 個 無 葸 的 傷 密 ， 

使 自 己 落 入 試 探 ，而 且 陷 於 使 朋 友 破 產 所  

造 成 的 要 傷 中 。 j  ( K idner，/νσ ν^7 5  .ρρ ,־
71 — 7 2 . ) 。然 而 ，可 與 路 十 3 5 的 好 撒 瑪  

利 亞 人 的 作 爲 加 以 比 較 看 看 。

m a  ‘δ τ δ δ 商 品 （交 換 的 物 品 ）

本 集 合 名 詞 僅 見 於 結 廿 七 萆 （九  

次 ） 0

ta  ‘itr iib h  尺 货

王 下 十 四 14 ; 代 下 廿 五 2 4 之 片 語  

並־״ 帶 人 去 爲 質 j 。

參 考 密 目 ：P o rten，Bezalel， “ G u aran to r at 
E lephantine-Syene,״ J AOS 89:153—57·

R . B . A .

1687 ב  כ ^ I I I  甜 的 、愉 悦 的

衍 生 詞

1687a ב ” 甘 甜 、甜 美 、 

柔 和 （箴 廿 17 ; 歌 二 14 )

ערב 1688  厂 7 ^  I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88a 曠 野 高 原 、大

草 原 （亞 拉 伯 ；赛 廿 一  13 ) 
1688b כי ר ^ ( ‘純 构 大 草 原 的 居  

民 （亞 拉 伯 人 ；赛 十 三 20 ·· 
耶 三 2 )

1688c ( ‘37*0 :6)大 草 原 的 居 民

(T集 合 名 詞 ）

1688d 广‘如 於 ⑷ 谀 野 平 原

、大 草 原

1689 V 變 成 晚 上 ，逐 漸  

黑 暗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689a ! ב קי  晚 上 、傍 晚

1689b + כ；מ {י  ( τ η α βάνάΙ〇 西 方

‘e r e 6 晚 上 、傍 晚

本 字 爲 普 通 陽 性 名 詞 ，爲 Γ 晚 上 J 之  

意 ，可 能 是 從 Γ 太 陽 降 落 、日 落 J 衍 變 而  

來 ，與 亞 喀 得 文 中 有 廣 泛 意 思 包 括 「進  

入 、落 下 （指 太 陽 ） 』的 動 詞 爲 同  

源 字 。 亞 喀 得 文 er/6 意 爲 「 曰

落 』 ，也 可 比 較 阿 拉 伯 文 Γ ( 太  

陽 ）落 下 J ，烏 加 列 文 ίρ ί  ( =  m V6 )

Γ 曰 落 J 。其 它 表 達 一 天 當 中 某 段 時 間 的  

希 伯 來 重 要 字 窠 有 ：̂ m — ־1 天 J 、 W 
Γ 時 間 j 、 Γ 早 上 J 和 /吵 沄 「 晚  

上 j  ( 見 這 幾 個 字 ） 。有 人 以 爲 「歐 洲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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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9 0 ב  ר ע  ( fr b ) \ l

( Europe ) 道 個 指 西 方 土 地 的 名 稱 是 由 本  

字 根 衍 變 而 來 （B D B 、G B ，並 參 Am er· 
ican H eritage D ictionary  ) °

W eft在 舊 約 共 出 現 1 3 1次 。在 創 造 的  

窜 件 中 「有 晚 上 有 早 展 』的 片 語 共 出 現 六  

次 （創 一 M י 8 5  3 1 ) י  9 ，2 3 ， י 31  劃 定  

神 創 造 萬 物 的 六 日 。這 片 語 也 指 出 古 代 以  

色 列 人 ，是 以 日 升 爲 一 天 的 開 始 י 但 有 些  

人 則 認 爲 這 與 猶 太 人 以 日 落 爲 一 日 的 開 始  

的 習 慣 有 所 衝 突 、矛 盾 。C a s s u to 處 理 聖 經  

的 資 料 和 猶 太 人 的 習 俗 後 下 一 結 論 說 ：

『只 有 一 種 計 算 時 間 的 方 法 1 早 展 被 視 爲  

是 一 天 之 始 ；但 至 於 節 期 和 特 定 的 時 候 ， 

妥 拉 就 命 令 他 們 在 前 一 天 晚 上 也 要 守  

節 。 J ( U . C assuto , I, p· 2 9 〔黑

體 字 是 他 的 強 調 〕 ）從 利 未 記 中 關 於 不 潔  

淨 的 律 法 ，由 ‘ereft — 字 表 達 看 來 י 這 個  

說 法 似 乎 可 以 得 著 證 實 。因 著 某 些 行 爲 ， 

一 個 人 會 被 認 爲 是 不 潔 淨 的 『到 晚 上 J 
( 利 ^ -一 י 24  另 有 3 0 次 出 現 ） 。亦 即 某  

人 在 那 一 天 期 間 ，都 是 不 潔 淨 。

在 古 代 以 色 列 人 獻 祭 和 節 期 宴 席 中 ， 

晚 上 尤 其 重 要 。逾 越 節 是 正 月 十 四 黃 昏 的  

時 候 開 始 的 （見 出 十 二 6 ,  1 8 ) 。有 時  

候 ，如 出 十 二 6 希 伯 來 文 直 譯 讀 作 『兩個  

晚 上 之 間 』 י 大 槪 是 指 「黃 昏 』 ，是指曰  

落 後 י 尙 未 天 黑 的 時 段 。只 有 在 伯 七 4 
作 「黑 夜 』是 適 當 的 。

m a ‘a r a b 西 方 、 由 西 方 、 往 西 方

( A S V 、RSV 類 似 ）

嚴 格 說 來 ，是 指 『 日 落 之 地 』 ，所 以  

是 『 西 方 』 。 見 詩 一 〇 三 1 2 本 字 與  

由 東 方 j 相 對 比 （見 治 , ^ 「 升

起 』）。

R . B . A .

1690 רב  ע  ν ι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90a ב ר ע  ( ‘加 祕 ） 鳥 捣

1690b ה；ק ^  白 楊

广知祕3匀 ^רכ^ו 見 1686b 
(T irSK ) 見  1688b

ג 1691 ר ^ (‘drag)切 慕 、尋 求

衍 生 詞

1691a W  花 魂

ה* 1692 ר ^ 未 蓋 住 、缺 乏 、顯

露 、倒 空 、級 滅 、傾 倒

衍 生 詞

1692a ^לה
(7

空 地 （赛 十 九

1692b לה עי 广 赤 身 、羞 愧

1692c ה：^ל 赤 身 、露 値

1692d מער 亦身

1692e תער 剃 刀 參 烏 加 列

文 Uf r / 『刀 鞘 、邊 緣 j  ( 使

別 物 顯 露 之 物 ）

励 詞 W z並 未 以 Q a l字 幹 出 現 過 。在  

強 調 和 使 役 字 幹 中 ，其 意 義 是 ：⑴ 露 出 、 

未 蓋 住 、骚 露 ；⑵ 使 空 、傾 倒  '  澆 灌 。後  

者 在 詩 一 四 一  8 和 赛 五 三 1 2 可 能 是 死 亡  

的 比 喩 用 法 ，即 「將 魂 / 命 （ ，見 該  

字 ） 倾 倒 j 。希 伯 來 文 與 阿 拉 伯  

文 ‘ί3τζ>β『 裸 露 j 、 腓 尼 基 文 VA Γ 赤  

裸 j 、亞 喀 得 文 iim  赤 身 、不 毛 、無  

用 J 和 烏 加 列 文 ‘〇; 「赤 身 j  ( A isW U S， 

no. 2097 ) 爲 同 源 字 根 。

人 類 犯 罪 墮 落 之 後 ，在 舊 約 裏 赤 身 成  

爲 羞 愧 之 意 。這 並 非 意 味 性 是 邪 惡 的 ，乃  

是 因 爲 人 心 已 被 罪 惡 纏 繞 （見 J. B. Payne， 
T heo logy o f  the  O lder Testam ent^  p. 
218 ) 。誠 如 D . K id n e r所 說 ז： 人 看 著 原  

本 熟 悉 的 世 界 י 如 今 卻 在 眼 目 上 墮 落 了 ， 

將 邪 惡 投 射 在 純 眞 上 （參 多 一 י ( 15  並 且  

以 羞 恥 和 逃 避 來 回 應 美 好 的 事 物 。 』他 接  

著 說 ：「無 花 果 樹 的 葉 子 道 盡 了 其 中 的 悲  

哀 ，人 類 企 圖 拿 樹 葉 來 遮 掩 י 但 這 直 覺 卻  

是 健 全 的 ，而 神 也 證 實 了 這 一 點 י 因 爲 罪  

特 有 的 果 子 就 是 羞 恥 。逭 對 夫 婦 對 彼 此 間  

輕 鬆 的 關 係 產 生 了 病 態 的 恐 懼 י 把 人 類 墮  

落 了 的 人 際 關 係 表 露 無 遺 。 』 （ 

In terV arsity , 1967, p· 69 ) °
所 以 י 創 三 7 之 後 י 赤 身 成 爲 舊 約 中  

代 表 羞 恥 的 象 徵 ，是 罪 帶 來 的 惡 果 。裸 體  

在 聖 經 中 是 不 能 被 認 同 的 。除 了 恰 當 的 性  

關 係 之 外 ，裸 體 是 不 被 允 許 的 （見 利 十 八  

章 ；廿 葷 亂 倫 的 禁 令 ） ；敬 拜 時 也 不 能 有  

露 體 之 事 發 生 （出 廿 26 ; 參 廿 八 42 ) 。

相 反 地 ，赤 身 道 種 羞 恥 的 顯 露 ，成 了  

刑 罰 罪 惡 的 特 徵 （見 赛 三 17 : 哈 三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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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9 4 ו  ז ר ^  ( ca r a k )

番 二 Μ ; 哀 四 21 ; 及 在 結 十 六 ：廿 二 ； 

廿 三 י 廣 泛 使 用 赤 身 的 語 铌 ） 。

詩 一 三 七 7 , 以 東 惡 待 耶 路 撒 冷 是 一  

雙 關 語 的 表 達 ：『拆 级 י 拆 级 י 直 拆 到 根  

基 J י 這 是 經 過 雙 逭 緩 和 的 語 氣 י 意 指  

「剝 光 她 י 剝 光 她 ，直 剝 到 她 的 屁 股 J 
( 耶 路 撒 冷 被 描 繪 成 一 婦 人 迥 到 強 骚 ；見  

D ahood，/3似/川义 III in AB，p, 273 ) °
在 寶 卅 二 1 5 是 用 励 詞 ％ r a 的 Ni- 

p h a l(  B D B 解 釋 爲 H ip h i l的 被 励 式 ）  י
指 聖 靈 澆 灌 在 我 們 舟 上 。從 「裸 露 』衍 變  

成 Γ 傾 倒 』觀 念 的 其 他 例 子 ，見 於 創 廿 四  

20 ( Piel : 利 百 加 把 瓶 圾 的 水 倒 在 權 琪 ） 、 

代 下 廿 四 11 ( Piel ··王 的 逬 記 和 大 祭 司 的  

屬 貝 來 ，將 櫃 倒 空 …… ） 、费 五 三 12 
( Hiphil : 受 苦 的 僕 人 將 命 傾 倒 ’ 以 致 於  

死 ；參 詩 一 四 一  8 ) 。

詩州 七־ 3 5 的 H ith p a e l可 能 有 問 題 ：

『我 見 過 惡 人 大 有 勢 力 ，好 像 一 根 宵 翠 樹  

在 本 土 生 發 』 ，N A S B 課 作 a v io lent， 
wicked m an spreading him self like a 
luxuriant tree ( — 個 強 藥 的 惡 人 伸 展 自 己 如  

同 一 棵 茂 盛 的 樹 ） 。

R. B. A.

ה ג רו ^ 見 16913

ד 1693 רו ^ 野 驢 僅 見 於 伯 卅 九 5

π η μ  見  1692b
D ny ( 'a r u m )  M  1698c 
· ψ ΐ ΐ  見  1705c
ץ ו י ^ 見  1702a

ה מ ז  ̂ 見  1692c
；}ריסה 广 也 心 幻 見 1699a

見  1701a 
m y  見  1702b
רי רי ^ 見  1705a

1694 v 按רד  照 次 序 設 定 （放 置

、擺 列 ） 、 安 排 、 預 備 、擺 陣 、 

經 營 、 比 較 、估 價

衍 生 詞

1694a 次 序 、 價 值

1694b* n w  广0阳 幻 估 定 價 值

、 估 計 、 徵 税 只 以 H iphil 
出 現

1694c + 9 רך{；  ( m a ^ r d k j  謀 算  

( 箴 十 六 1 )
1694d +מ;ןרכה  行 伍

1694e +ת כ ר ^  ( m a ‘& r e k e t ) 行伍

Sraifc是 有 關 謀 算 、安 排 （腓 尼 基 文 同  

源 字 亦 是 ） 、按 次 序 擺 列 的 励 詞 。通 常 是  

用 在 眾 取 經 文 中 ，『擺 出 作 戰 陣 勢 』 。本  

動 詞 的 m  Φ 語 調 可 與 阿 拉 伯 文 k ra /ta  III 
「 （ 在 戰 爭 中 ）爭 鬥 j 、 阿 拉 伯 名 詞  

‘/ Ά 和 W e a r״" ( 兩 者 皆 意 爲 Γ 
戦 地 』 ）來 作 比 較 。

在 舊 約 中 動 詞 ‘SraA: 有 兩 個 基 本 窓  

思 。首 先 也 是 經 常 出 現 的 意 思 是 『安 排 、 

擺 設 、陳 設 』 י 有 不 同 的 用 途 。第 二 是  

「比 較 』 ，B D B 認 爲 這 是 因 排 列 （爲 了 比  

較 的 目 的 ）之 後 所 得 的 結 果 。本 動 詞 後 面  

道 一 個 用 法 在 以 费 亞 逬 中 ，見 於 對 耶 和 華  

之 無 與 倫 比 所 發 出 之 莊 嚴 的 讚 美 詩 中 。赛  

四 十 1 8 讀 作 ：『 你 們 究 竞 將 誰 比  

( ( Piel י 神 ？ 用 甚 麼 形 像 與 神 比 較  

( ) 呢 ？ 』 （詩 四 十 5 ; 八 九 6 亦  

然 ；參 伯 廿 八 ( י 19 17 。耶 和 華 不 能 相 比  

的 特 性 י 乃 是 舊 約 聖 經 神 學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主 題 י 不 過 有 時 不 受 注 意 。

·Smfc常 意 爲 擺־״ 設 、排 列 J י 本 動 詞  

舍 連 接 許 多 受 詞 。哲 約 聖 經 中 一 幅 最 感 人  

的 蛊 面 是 亞 伯 拉 罕 獻 以 撒 之 事 · 一 件 件 事  

情 作 得 有 條 不 紊 ，築 壇 、把 柴 擺 好 、捆 綁  

兒 子 、放 在 埴 的 柴 上 （創 廿 二 9 ) 。作 祭  

司 的 要 把 祭 牲 的 肉 塊 和 頭 並 脂 油 ，擺 在 壞  

上 火 的 柴 上 （利 一  8 ) ; 陳 設 餅 要 擺 列 兩  

行 י 每 行 六 個 י 擺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精 金 的 桌  

子 上 （利 廿 四 8 ) 。異 敎 術 士 巴 蘭 豫 備 七  

座 壇 （民 廿 三 4 ) 。喇 合 將 探 子 藏 在 房 頂  

所 擺 的 麻 猎 中 （汲 二 6 ) ; 擺 設 筵 席 的 桌  

子 （詩 廿 三 5 ; :资廿一  5 ) ; 伯 卅 二 14 :

Γ 約 伯 沒 有 擺 列 他 的 話 來 和 我 爭 辯 …… J 
( 呂 本 ） ；伯 十 三 18 ·· Γ我 已 陳 明 我 的  

案 ，知 道 自 己 有 義 』等 。撒 下 廿 三 5 大 衛  

因 著 耶 和 華 向 他 所 立 的 約 而 歡 喜 ··「上 帝  

和 我 立 了 永 遠 的 約 י 凡 事 安 排 （ ).妥 

當 穩 固 』 （呂 本 ） 。

‘Smifc經 常 是 個 軍 車 術 語 ，指 擺 陣 迎 戰  

敵 人 ，本 励 詞 可 與 mz7@mar 交 戰 J ( 創  

十 四 8 ;  士 廿 2 2 ;  & 上 十 七 8 等 ） 

和 / / f δ ，/ Γ 遇 見 』 （如 撒 上 四 2 ; 撒 下 十  

9 〜 1 0 等 ）連 用 。舊 約 作 者 也 提 到 作 戰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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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9 5 ל  ר ^  ( (a r a l )

要 豫 備 大 小 盾 牌 往 前 上 陣 （耶 四 六 3 ; 代  

上 十 二 9 ) 。約 伯 用 戦 爭 的 陣 勢 形 容 神 的  

驚 嚇 如 是 般 的 臨 及 他 ：『因 全 能 者 的 箭 射  

入 我 身 ，其 毒 我 的 靈 喝 盡 了 ，神 的 驚 嚇 搋  

陣 攻 擊 我 J ( 伯 六 4 ) 。

%mA: H ip h i l估 價 、估 定 價 值 、徵 税  

B D B 認 爲 本 励 詞 是 從 名 詞 ^ / ^ 「價  

値 j 而 來 的 。在 利 廿 七 章 和 王 下 廿 三 3 5 出 

現 過 五 次 。有 些 權 威 之 士 如 K B ，並 不 特  

別 將 的 這 個 用 法 列 爲 辭 典 中 獨 立 的  

字 י 而 僅 視 爲 上 列 動 詞 的 H ip h il。

m a  领 備 、谋 其 ( RS V 作  p lan  )
僅 出 現 在 箴 十 六 1 : 『心 中 的 謀 算 在  

乎 人  J  °

ma 行 伍 、列 、次 序 、爭 戰 、軍

隊

爲 一 陰 性 名 詞 ，有 三 種 用 法 ：（1)戰  

線 ，如 撒 上 四 2 f f .。⑵ 行 伍 、軍 隊 ，如 撒  

上 十 七 1 0。（3 )擺 列 、 陳 設 ， 如 出 卅  

九 37 : 「精 金 的 燈 台 和 擺 列 的 燈 盞 J 。

ma %reAef列 、陳 設 餅

僅 用 來 指 陳 設 餅 或 桌 子 的 排 列 ，如 利  

廿 四 6 〜 7 。

רל 1695 >̂ (  S m Z j 視 爲 未 受 割 禮 （Qal 
) ; 露 出 包 皮 （ N iphal )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695a 1ר^וד^ 〈‘o r / a ) 包 皮 、未 受  

割 禮 的

1695b א ר ^ 有 包 皮 即 沒

有 受 割 禮

此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B D B 、 ΚΒ )
，僅 用 過 兩 次 י 在 利 十 九 23 : Γ就 要  

以 所 結 的 果 子 如 未 受 割 禮 的 一 樣 …… j  י 
RSV 與  NASB 將 此  Q al 譯 作  forbidden 
( 被 禁 止 的 ） H י o lla d a y認 爲 可 能 是 指 不  

准 採 收 。在 哈 二 1 6 的 N ip h a l是 一 個 難  

題 ，和 合 ： 你־״ 也 喝 罷 ，颗 出 是 未 受 割 禮  

的 j  ( ASV, be as one uncircum cised ; 
N A SB ， expose you r ow n nakedness ; N IV ， 

be exposed ; R S V 與 死 海 古 卷 和 一 些 譯 本

讀 作 s ta g g e r〔蹣 跚 〕 ，是 從 本 字 字 位 轉 換  

後 之 字 根 r 7 而 來 ） 。

‘o r / a 包 皮 、未 受 割 禮 的 （A S V 、RSV
類 似 ）

是 陰 性 名 詞 ，可 能 與 阿 拉 伯  

文 扣 咖 广 『 包 皮 j 和 Γ 未 受 割  

禮 J 、亞 蘭 文 r 包 皮 j 和 亞 喀 得  

文 複 數 ） 『 包 皮 』 有 關

( B6zold，G /aw ar，p. 68 ) 。讀 者 可 與 動 詞  

受 割 禮 』一 文 來 作 一 番 比 較 〇

沄斤/ 未 受 割 禮 的 人 即 包 皮 仍 維 持 原 樣  

的 （A S V 、R S V 類 似 ）

在 世 界 許 多 民 族 中 ，男 子 於 靑 舂 期 也  

贲 行 割 禮 ，不 過 只 有 以 色 列 人 是 以 深 遠 的  

宗 敎 觀 念 來 進 行 割 禮 ：藉 著 這 個 委 身 的 動  

作 ，見 證 歸 屬 於 耶 和 華 ，成 爲 屬 神 子 民 的  

一 個 標 誌 （ 見  E ichrodt, E T O T，I，p. 
1 3 8 ) 。截 至 目 前 所 知 ，只 有 以 色 列 人 於  

嬰 孩 時 行 割 禮 。當 然 這 樣 的 習 俗 ，也 排  

除 了 它 四 週 外 邦 國 家 中 靑 春 期 的 淫 蕩 禮  

儀 °
割 禮 的 命 令 詳 載 在 創 十 七 章 י 是 耶 和  

華 與 亞 伯 拉 罕 所 立 的 約 之 記 號 ，如 同 彩 虹  

是 神 與 挪 亞 之 約 的 表 記 。這 個 團 體 中 的 每  

一 個 男 性 י 無 論 是 家 衷 生 的 、用 銀 子 買  

的 ，生 下 來 第 八 日 都 要 受 割 禮 ，未 受 割 禮  

者 י 必 要 從 民 中 被 剪 除 。Y o u n g b lo o d寫 

道 ：『從 此 割 禮 的 習 俗 就 沿 襲 下 來 … … 成  

爲 神 祝 福 祂 無 數 子 民 之 莊 嚴 應 許 的 記 號 。 

神 旣 然 如 此 說 過 י 每 一 次 用 刀 施 行 割 禮  

時 ，神 必 紀 念 祂 的 話 j  ( 77!e / / 從 /0/
(9/rf Ρ. 46 ) 。族 長 之 時 所 立 下

的 約 ，仍 在 摩 西 律 法 中 被 堅 定 （利 十  

二 3 ) 。出 四 2 4〜 2 6 多 少 有 點 隱 晦 不 明 。 

見  C assu to， p· 58 —61· 和  Cle- 
m erits， p· 3 1 。 [ 這 處 困 難 的 經 文  

曾 一 直 被 討 論 著 ··不 過 H ans K o s m a la的  

論 點 可 能 帶 來 新 的 亮 光 （ “T he Bloody 
H usb an d ” ， V T  12·· 14—2 8 ) 。首 先 他 說  

道 ，處 在 危 險 中 的 是 長 子 而 非 摩 西 。上 下  

文 所 強 調 的 ，是 以 色 列 爲 神 的 長 子 。法 老  

的 長 子 在 危 險 之 中 。現 在 摩 西 的 長 子 必 須  

受 割 禮 י 否 則 他 也 會 處 在 危 險 中 。其 次 動  

詞 。 ״ 應 該 是 Q a l「 觸 著 』 而  

非 H iphil Γ 丟 』 （ 如 K JV  ) 。 第 三 ， 

K o s m a la說 ：西 坡 拉 是 以 小 孩 的 包 皮 在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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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的 腿 上 觸 一 下 作 血 的 記 號 י 而 非 把 包 皮  

丟 在 摩 西 的 腳 前 。摩 西 的 名 字 在 道 個 句 子  

中 並 未 出 現 。第 四 ，她 所 說 的 血 郞 j  ( a 
bloody husband ) 應 該 驛 作 Γ 一 個 受 割 禮  

流 血 的 （男 孩 ） J 。阿 拉 伯 文 動 詞 //amrna! 
意 爲 Γ 行 割 禮 J ，而 K o sm a la提 醒 & 們 ： 

西 坡 拉 住 在 西 乃 時 ，很 可 能 早 與 阿 拉 伯 人  

有 過 接 觸 י 因 此 她 並 非 急 躁 的 贵 備 摩 西 ’ 
相 反 地 ，她 以 爲 兒 子 完 成 割 禮 的 儀 式 救 了  

他 而 滿 足 。K o s m a la發 現 2 6 節 最 後 一 個  

子 句 並 非 僅 逭 複 前 文 ，而 是 語 言 學 上 的 表  

達 ；西 坡 拉 以 阿 拉 伯 惯 用 語 說 出 ’在 希 伯  

來 惯 用 語 中 葸 即 Γ 逭 男 孩 是 受 過 割 禮 的 J 
( mW ) °

這 樣 的 說 法 不 酒 改 變 經 文 中 的 任 何 一  

個 子 音 。有 語 言 學 的 支 持 י 並 且 避 免 了 西  

坡 拉 和 摩 西 間 的 緊 張 狀 態 ，而 這 種 狀 態 是  

很 難 用 其 他 方 式 解 釋 的 。比 較 合 理 的 譯 詞  

是 ：在 路 上 一 處 住 宿 的 地 方 ，耶 和 華 遇 見  

他 （摩 西 ）並 且 要 殺 他 （他 的 長 子 ） c 但  

西 坡 拉 牮 了 一 隻 刀 子 ，割 下 她 兒 子 的 包  

皮 ，並 用 包 皮 摸 著 他 的 腿 ，然 後 她 說 道 ：

Γ 你 眞 是 我 出 血 受 割 禮 者 。 J 因 此 耶 和 華  

讓 他 走 。所 以 她 用 『出 血 受 割 禮 的 人 J 
( 阿 拉 伯 文 ） ，來 指 受 割 禮 者 （希 伯 來  

文 ） ° R. L- Η ·〕

形 容 詞 S r H 『有 包 皮 ，未 受 割 禮 J ， 

是 個 輕 視 的 用 詞 ，特 別 是 用 在 未 受 割 禮 的  

非 利 士 人 身 上 （參 士 十 四 3 ; 十 五 18 ; 撒  

上 十 四 6 ; 十 七 : י 36 26 州־一  4 = 代 上 十  

4 ; 撒 下 一  20 ) 。本 字 也 與 道 徳 、屬 靈 上  

的 不 潔 淨 相 關 （赛 五 二 1 ) ; 或 是 形 容 器  

官 無 法 恰 當 運 用 （出 六 1 2 原 文 作 『口 未  

受 過 割 禮 J ，所 以 是 「拙 口 笨 舌 的 』 ；耶  

六 1 0『未 受 割 禮 的 耳 朶 』 י 以 至 不 會 聰  

話 ） 。

割 禮 也 是 屬 靈 上 的 用 字 י 埃 及 、以  

朿 、亞 捫 、摩 押 י 甚 至 是 猶 大 ！傜 是 肉 體  

中 受 過 割 禮 ，心 中 卻 沒 有 受 過 割 禮 （耶 九  

2 5〜26，見  Bright, c/erem/a/z, A B，p. 78 )
。因 此 以 色 列 人 受 命 除 去 心 衷 的 包 皮 ，使  

心 接 受 割 禮 י 除 去 汚 穢 （ 申 十 1 6 ; 耶  

四 4 ; 參 羅 二 2 8 〜 2 9  ) 。

以 西 結 在 卅 二 章 那 ז 陰 間 列 國 巡 禮 J 
( T a y lo r，jEie/c7W，p . 211 ) 中用了  沿”以 י 那 

襄 將 列 國 形 容 爲 沒 受 割 禮 的 ，帶出不潔及  

汚 檢 的 觀 念 （ 見  F e in b erg，E ze k ie /，ρ· 

184—85 ) °

參 考 害 目 ：Y oungblood, R onald， 7%e 
H eart o f  (he O ld  T estam en t% Baker 1971.

R . B . A .

ם* 1696 ר V 广 I 堆 僅 以  N iphal
出 現 一 次 （出 十 五 8 )

衍 生 詞

1696a 堆

π ערם 1697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97a ) מון ׳ ר ע ‘arm S n^  楓 樹 （

剝 去 樹 皮 之 後 ） （結 卅 一  8 )

r ^ר־ם 1698 狡 猾 、奸 詐 、精 明

衍 生 詞  

1698a +ם עך  ( ^ r e m )
( 伯 五 13 )

1698b 詭 計

1698c t tm y  狡 猜 的 人

% rd m 是 帶 有 正 面 （精 明 ）和 負 面  

( 狡 猾 ）雙 重 意 思 的 字 根 。可 與 正 面 的 同  

義 字 給 / t a / r 有 技 巧 的 、聰 明 的 』相 對 照 ’ 
給 / ^ /־ 總 是 用 在 正 面 。同 源 字 有 阿 拉 伯 文 、 

亞 蘭 文 和 敍 利 亞 文 ，皆 用 於 反 面 意 義 （邪  

惡 的 本 性 י 狡 滑 ） 。希 臘 文 有  

和 paAzowrg/G Γ 預 備 行 作 任 何 事 ’ !־ 用 

於 L X X 與 新 約 ，經 常 是 訛 詐 和 懷 有 詭 計  

等 不 好 的 意 思 （如 路 廿 23 ; 弗 四 14 ) ° 
必 須 和 字 根 的 N ip h a l1־ 堆 積 J 有  

所 區 別 。

動 詞 S r d m 用 在 Q a l四 次 ：兩 次 是 正  

面 用 法 （箴 十 五 5 : 十 九 25 ) ; 兩 次 是 反  

面 意 思 （撒 上 廿 三 2 2 ) 。H ip h i l只 用 一  

次 ，意 思 是 Γ 詭 詐 地 去 行 』 ， （詩 八  

三 3 )  Γ 他 們 同 謀 奸 詐 要 害 你 的 百  

姓  j  ( 詩 八 三 3 ) 。有 些 權 威 之 士 認

爲 י 除 了 撒 上 廿 三 2 2 是 Q a l獨 立 不 定 詞  

外 全 是 H iphil ( 編 按 ：B D B 即 逭 種 立  

場 ） ；但 是 K B 和 L iso w sk y則 以 爲 只 有  

詩 八 三 3 才 是 唯 一 眞 正 的 H ip h i l出 處 。

跪 計

本 陽 性 名 詞 傜 出 現 在 伯 五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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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 m a 奸 詐 、謀 略 、靈 明 、智 葸

本 名 詞 具 有 反 面 意 思 י 指 放 肆 的 狡 計  

( 如 出 廿 一  14 ) ，或 正 面 涵 義 ，指 精 明 的  

行 爲 （如 箴 一  4 ) 。

詭 詐 、狡 猾 的 、謀 略 的

本 形 容 詞 若 是 譯 爲 ״ 通־ 達  

人 J י 則 代 表 正 面 之 意 ，如 通 達 人 不 吹 嘯  

他 的 知 識 （箴 十 二 23 ) 、 『通 達 人 能 忍 辱  

藏 羞 』 （箴 十 二 16 ) 、通 達 人 以 知 識 行 班  

( 箴 十 四 8 ) 、 Γ 通 達 人 步 步 謹 愼 』 （箴  

十 四 1 5 ) 、 『通 達 人 見 禍 藏 躱 』 （箴 廿 二  

3 = 廿 七 1 2 ) 、『 通 達 人 得 知 識 爲 冠  

冕 j  ( 箴 十 四 18 ) 。

但 本 形 容 詞 若 譯 爲 ״ 詭־ 詐 、狡 猾 J ， 

乃 含 不 好 的 意 思 （見 伯 五 12 ; 十 五 5 ) 。 

.Sriim״ 這 種 反 面 含 義 之 用 法 最 令 人 難 忘 的  

當 然 是 創 三 1 ， 「耶 和 華 神 所 造 的 י 惟 有  

蛇 比 田 野 一 切 的 活 物 更 狡 稍 J ־ ，蛇 『惡 毒  

的 聰 明  j  ( D· K idner， Chicago: 
InterV arsity，p. 67 ) : 與 創 二  25 中 亞  

當 、夏 娃 赤 身 露 體 的 純 眞 無 邪 形 成 強 烈 對  

比 ，以 諧 音 字 並 列 的 方 式 突 顯 出 來 （

ז 狡 猾 J י 對 比 『赤 身 露 體 』 ； 

見  U . C assu to， （7以 扣 57··̂  I， p. 143 ) 。 ®  了 

這 段 初 期 的 經 文 ，我 們 的 主 吿 訴 祂 的 門  

徒 י 要 「靈 巧 （ ) 像 蛇 * ©丨丨良 

( N A S B 作 in n o c e n t，純 © 無 邪 ）像 鸽  

子 』 （太 十 1 6 ) ，更 令 人 驚 奇 。

R . B · A.

ו מו ר {； 見  1697a

ערס 1699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699a ה9רי1ן  粗 經 的 食

物 （如 結 四 四 30 ; 尼 十 38 )

ר ע ל ע  r a r k r j  見  1705b

1700 I ^רח  打 折 動 物 的 頸 項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BDB ; K B 認 爲 是  

同 音 異 義 字 ，比 較 阿 拉 伯 文 ^ ^ >  
־1 切 成 碎 片 』 ）

母 系 名 詞

1700a + 〈״ Sע*רח  r e p ) 背 部 、脖 子

+ 字 爲 解 剖 學 上 的 用 字 ，經 常 用 作 比  

喻 。並 與 亞 嘻 得 文 「脖  

子 』 （鬃 毛 ？ ）和 阿 拉 伯 文 七;/0 广 『馬 的  

粲 毛 、雄 鷄 的 冠 j 有 關 連 。希 伯 來 文 「脖  

子  J 的 同 義 字 是 ： 、aw«/?- 
reqet '  saw w a  V ίΡ  saw w from m  °

S r e p 共 出 現 3 3 次 。在 創 四 九 8 ，雅  

各 預 言 猶 大 必 掐 住 仇 敵 的 頸 項 ，象 徵 猶 大  

要 戰 勝 他 的 敵 人 。 『使 某 人 的 脖 子 轉 過  

來 』 ，在 此 片 語 中 ״̂ 叩 是 用 作 背 部 （見

g י m v，ggu׳ ，W/ce/r7 Γ 肩 膀  J ) 的 同 義  

字 。以 本 字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敗 陣 落 荒  

而 逃 的 情 景 ， 「又 要 使 你 一 切 仇 敵 轉 背 逃  

跑 』 （出 廿 三 27 ; 參 啓 七 8 ，1 2 ，指 以 色  

列 人 在 仇 敵 面 前 轉 背 逃 跑 ；撒 下 廿 二  

4 1 大 衛 的 詩 ） ；或 是 代 表 背 叛 了 耶 和 華  

( 代 下 廿 九 6 ; 耶 二 27 ; 卅 二 33 ) ; 或  

是 形 容 羞 愧 、哀 號 （耶 四 八 י 39 形 容 摩  

押 ） 。

與 阿 拉 伯 文 ‘wr/ 加 “” 『馬 的 鬃 毛 j 、

『雄 鷄 的 鷄 冠 』比 較 之 下 ，不 難 理 解 本 字  

在 語 意 上 的 轉 變 ，從 『脖 子 』到 「 剛  

硬 』 、 『 自 大 』 、 「 頑 強 』 י 到 『 不  

聽 話 、倔 強 』 。因 此 ，有 許 多 經 文 也 形 容  

以 色 列 人 是 硬־״ 著 頸 項 的 百 姓 』 （

- ‘S re p ，如 出 卅 二 9 ; 卅 三 3 ， 5 : 卅 四 9 
等 ） 。因 此 ，本 字 如 印 出 現 在 罪 惡 論 之 語  

觉 中 ，封 臣 對 宗 主 國 傲 慢 自 大 י 就 是 一 種  

悖 逆 和 不 忠 。

參 考 害 目 ：D aiches，S·, “ The M eaning o f 
tn i； in Lev. 5, 8 ，” ExpT  39: 426·

R . B . A .

π ז^רח 1701  降 下 、滴 落

衍 生 詞

1701a ח רי ^ ( 雲 （赛 五

20 )
1701b 1א ק ר > ( f&rApel)  1  嚷 、 

黑 暗 、幽 暗 、密 雲 （A S V 、 

R S V 類 似 ，但 R S V 在 申 四  

1 1 讀 作 g lo o m 〔 瞭 醜 〕 

NASB 則 作  thick g lo o m 〔幽 

暗 〕 ）

本 字 是 :陽 性 名 詞 י 在 西 乃 山  

上 ，黑 暗 伴 隨 雷 森 閃 爾 和 密 雲 ，代 表 神 顯  

現 的 榮 耀 י 以 及 祂 所 帶 給 罪 惡 的 審 判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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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0 2 ץ  ר ^ ן  ( ca r a 8 )

能 的 字 源 是 a״ (1）： m p  Γ 滴 落 、降 下 J י 帶  

著 /am erf字 尾 （ BDB ) : 或 ⑵ 阿 拉 伯  

文 如 /b ra  Γ 遮 蓋 j  ( KB ) 。^ 77/  Γ 联 雲 j  
也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 U T  19: no. 1989a ) 。

『雲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重 要 的 同 義 字 是  

( 出 十 九 9 用 來 指 神 的 顯 現 ）和 ‘加 加  

( 經 常 用 來 指 神 的 榮 耀 ） 。

藩 約 中 對 神 的 榮 耀 的 形 容 ，其 设 像 模  

糊 不 淸 似 乎 煶 故 意 的 י 或 許 是 要 保 留 人 筘  

見 神 的 表 徴 時 י 所 生 發 之 驚 奇 感 中 敬 畏 的  

成 分 ，或 許 也 是 要 使 人 窓 識 到 罪 惡 在 神 面  

前 是 何 等 可 怕 。因 此 百 姓 站 在 遠 遠 的 地  

方 ，只 有 摩 西 可 進 到 神 所 在 的 「幽 暗 j 之 

中 （出 廿 21 ) 。琪 贲 上 ，神 顯 現 所 臨 在 的  

山 י 也 因 此 成 爲 可 敬 畏 的 山 。申 四 1 1 提  

醒 百 姓 ，「那 時 你 們 近 前 來 ，站 在 山 下 ， 

山 上 有 火 焰 沖 天 י 並 有 昏 黑 （ ) 、 

密 雲 （ ‘加 加 ） 、幽 暗 （、ι，β ) J 。相

同 的 景 況 也 出 現 在 申 五 2 2 〔 Η  1 9 〕 ；撒 下  

廿 二 10 ; 伯 廿 二 1 3 ， 詩 十 八 9 ; 九  

七 2 。所 羅 門 爲 聖 殿 舉 行 奉 獻 禮 時 י 耶 和  

華 的 榮 光 充 滿 了 殿 י 有 雰 和 幽 暗 充 滿 耶 和  

華 的 殿 （王 上 八 1 0 〜 1 2  ; 代 下 五 13〜 六  

1 ) ，「使 人 回 想 起 摩 西 在 西 乃 山 上 所 進 入  

的 那 黑 暗  j  ( JT O T , ρ. 259 ) 。

其 他 的 用 法 也 出 現 在 詩 體 經 文  

中 י 以 黑 暗 象 徵 包 獏 海 的 布 （伯 卅 八 9 ) ， 

其 次 幽 暗 也 象 徵 人 類 的 無 知 、不 幸 、和 罪  

( 费 六 十 2 ) 。 ‘a rap e/ 也 用 來 象 徴 耶 和 華  

對 罪 的 審 判 （耶 十 三 16 ; 結 卅 四 12 ; 珥  

二 2 : 番 一  15 ) 。由 於 同 一 個 字 表 達 二 種  

截 然 不 同 的 涵 義 一 י 方 面 代 表 神 的 榮 耀 的  

顯 現 ，另 一 方 面 則 指 祂 可 畏 的 審 判 ，因 此  

這 是 一 個 弔 詭 性 用 詞 ，表 示 可 怕 、驚 奇 、 

害 怕 、威 榮 、尊 敬 和 敬 畏 。

R . B . A.

見 1701b

威 ז^רץ 1702 嚇 、害 怕 、畏 恨 、

駕־恐 、强 ‘

衍 生 詞

1702a t m y  害 怕 的 （伯

卅 6 )  '
1702b ! ץ רי ^ 有 能 力 的 、

可 畏 惟 的  β
1702c ! ה צ ר {；»  可 畏

( 的 、背 嚇 （赛 十 33

励 詞 表 達 密 怕 或 恐 馏 之 意 ，及 物 

励 詞 使 背 怕 ，不 及 物 励 詞 被 驁 嚇 。本 希 伯 

來 字 根 可 比 較 敍 利 亞 字 根 r 篓 時 間 來 臨、 

猝 然 臨 到 、 藜 力 地 』 和 阿 拉 伯 字 根  

‘a r a y 「顗 抖 、搖晃 ·』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義 字 

顗 抖 j，1־/密 怕 』 ，/ ^ ; 似1־’包 ^  : 如 斤 

Γ 驚 怕 j 「密 怕 j ，妨 k r  Γ因 /״於 

恐 懼 而 毛 骨 悚 然 』和 Λδία/ Γ 搖 励 、充 滿 恐

懼』。 ·
Q a l字 幹 中 字 根 有 二 方 面 的 用 

法 ，及 物 励 詞 意 爲 卜 引 起 頭 抖 、驚 嚇 j， 

赛 二 1 9 ，2 1 即 是 此 例 ，以 耶 和 華 爲 主 詞， 

提 到 祂 的 審 判 帶 來 驚 嚇 。本 字 也 以 人 爲 主 

詞 ，如 詩 十 18 ( 參 伯 十 三 25 ) 和 赛 四 七 

12 (反 語 ，反 諷 ） 。另 本 字 有 六 次 作 不 及 

物 励 詞 ，意 爲 「顫 抖 、密 怕 j  : 有 五 次 出 

處 是 用 來 命 令 那 些 信 靠 耶 和 華 大 能 的 人 不 

因 爲 耶 和 華 這 位 大י要 驚 恐 、也 不 要 害 怕 

; 29 而 可 畏 的 神 就 在 他 們 當 中 （ 申 一  

一  6 ; 窗 一  9 ) 。在 這 些־七 21 ; 廿 3 ; 州 

經 文 中 ，本 動 詞 連 接 同 義 字：

，和 /7以<7/ ( 見 這 些 字）。 • ·
N ip h a l的 用 法 出 現 過 一 次 （詩 八 

是 大י九 7 ) ，在 片 語 『他 在 聖 者 的 會 中 

可 畏 懼 j 爲 平־״有 威 嚴 的 神 j 中 （與 

〜行 字 ） 。而 H ip h i l用 過 三 次 （赛 八 12 
13 ;廿 九 23 ) : 但 要 尊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爲 

所 當 畏 懼 的，י以 祂 爲 你 們 所 當 怕 的י聖

其 餘 的 卻 不 要 怕 也 不 要 畏 懼。

沄 以 彡 （可 能 是 Q a l被 動 式 分 詞 ）山 崖

( 6 ^(伯

B D B 讀 作 『 （极 ）可 怕 的 （峽 谷）

j  ; ASV 作  frightful ( valleys ) ( 令 人 戰

慄 的 〔山 谷 〕 ） 。 （1<：8 將 本 字 視 作 由 另 一

字 根 ‘加 仍 I I 而 來 ，譯 作 「斜 坡 J ，所 以_
R S V 作 g u lly〔小 峽 谷〕）。

大 能 的 、赓 迫 者 、有 能 力 的 、可  

怕 & 、 强 暴 的 （A S V 類 似 ； RSV 
與 N A S B 偶 而 用 ru th le ss〔殘 忍 的〕）

本 形 容 詞 沄 …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2 0 次 。有 一 次 是 知 和 華 爲 Γ甚 可 怕 的 

興  士  j  ( 耶 廿  11 ; NASB ， dread  cham- 
pion ) 。較 常 是 形 容 個 人 （如 詩 五 四 3 〔 Η 

5〕；八 六 1 4 ) 或 一 個 國 家 （ 如 赛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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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r a q) ! ר י ^ 1 7 0 3

三 1 1 ; 廿 五 3 〜 5 ; 廿 九 5 ; 耶 十 五 21 ) 

的 仇 敵 殘 忍 、強 暴 。以 西 結 用 片 語 ז 列 國  

中 的 強 藥 人 J 沿中 2 四 次 （結 廿

八 7 ; 卅 11 ; 卅 一  12 ; 卅 二 12 ) 。箴 十  

一  1 6 ，強 藜 而 殘 忍 的 男 人 與 恩 徳 的 婦 女 （ 

’&心 / ) 成 對 比 。參

m a  恐 怖 （赛 十 33 )
B D i 譯 成 Γ 可 畏 的 額 抖 、颶 撼 J ，呂 

本 ： r 可 怕 的 馘 撼 力 』 ，和 合 ·· Γ驚 嚇  

j  ; RSV, terrifying power; N A SB, a  terr- 
ible crash; N IV , great pow er °

R . B . A .

齦 ^רלו 1703 （伯州 ( ־ 3

1704 ערר 6   Vr^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704a +ה ^י מ  ‘ά Γ δ ) 洞 、 洞

穴 、 米 亞 拉 （A S V 、 RSV

類 似 ）

本 字 m· 是 從 字 根 而 來 的 陰  

性 名 詞 ，可 與 阿 拉 伯 文 洞  

穴 j 相 比 較 ，或 許 也 可 比 較 烏 加 列 文 的 地  

名  見  U T  19: no· 1523; A isW U S

no. 1630 ) 。 一 些 權 威 之 士 （ 如 K B ,
H olladay，Lisow sky ， N EB ) 在 赛 州 一 14 ־
區 分 出 一 個 只 有 用 過 一 次 的 字  

( 不 毛 之 地 ） ； 但 另 一 些 權 威 人 士  

( B D B 、K J V 、A S V 、R S V 、N A S B 、 JB 

) 卻 認 爲 赛 卅 二 1 4 應 作 Γ 洞 穴 ■I。同 義 字  

爲 r 洞 、洞 穴 J ，和 Γ 洞 穴 』 

( 谳 以 複 數 一 次 見 於 赛 二 19 ) · 。

洞 穴 可 作 爲 暫 時 的 居 所 ，危 難 時 的 避  

難 所 或 埋 葬 死 人 的 地 方 。羅 得 和 他 的 女 兒  

們 躱 在 山 洞 與 ，暫 避 風 險 （創 十 九 3 0〜 

38 ) 。有 許 多 情 況 ，人 們 爲 逃 避 敵 人 的 追  

殺 ，而 躲 在 山 衷 的 ，包 括 迦 南 五 王 逃 而 藏  

在 瑪 基 大 洞 衷 （褡 十 1 6 〜 2 7  ) ; 以 色 列 人  

遭 米 甸 人 壓 制 ，就 躱 在 山 中 的 洞 穴 孩 （士  

六 2 ) ; 被 非 利 士 人 戰 敗 時 ，亦 躱 藏 在 山  

洞 、 篏 林 、 石 穴 、 隱 密 處 （ 撒 上 十  

三 6 ) ··耶 和 華 的 先 知 遭 耶 洗 別 逼 迫 時 ’ 
俄 巴 底 亞 藏 匿 他 們 在 洞 與 （王 上 十 八 4  ’ 

13 ) ; 惡 人 躱 避 耶 和 華 的 愤 怒 ，也 要 躱 進  

石 洞 、土 穴 中 （赛 二 1 9 ; 參 結 卅 三 27 

) °
麥 比 拉 洞 是 亞 伯 拉 罕 向 赫 人 以 弗 崙 貿

過 來 的 （創 廿 三 茚 ） ，成 爲 撒 拉 （創 廿 三  

19 ) 、亞 伯 拉 罕 （創 廿 五 9 ) 、以 撒 、利  

百 加 、利 亞 （創 四 九 31 ) 和 雅 各 （創 五 十  

13 ) 安 葬 之 處 。這 種 贸 贾 的 方 式 ， 非 常 符  

合 常 時 赫 人 的 習 俗 （見 K idner, 

pp. 145 — 6 ) 。在 神 學 上 ，創 廿 三 章 是 延 續  

亞 伯 拉 罕 在 廿 二 車 的 受 試 驗 。逭 位 從 神 得  

應 許 י 承 繼 迦 南 地 爲 業 的 亞 伯 拉 罕 ，在 他  

太 太 死 時 י 卻 必 須 買 一 塊 地 來 埋 葬 她 。麥  

比 拉 洞 據 信 是 位 於 希 伯 槪 的 H aram  el- 

K h a l i l，希 律 時 代 曾 在 洞 四 週 圍 上 一 座  

牆 （ 見  A vraham  Negev，
E ncyclopedia  o f  the H o ly  Larxd^ p , 1 4 1 2 ־ ־ , 
191 ) 0

大 衛 躱 藏 掃 羅 逼 迫 時 ，曾 停 留 在 亞 杜  

蘭 洞 和 隱 蕋 底 的 洞 遨 一 段 時 日 ，逭 是 一 幅  

幽 默 而 悲 怆 的 景 象 （見 撒 上 廿 二 1 ; 代 上  

Η- 一  15 ; 撒 上 廿 四 ） 。詩 五 七 和 一 四 二 的  

標 題 大 槪 就 是 指 亞 杜 蘭 洞 。

以 利 亞 曾 逃 到 西 乃 山 的 一 個 洞 中 （王  

上 十 九 9 〜 1 8 ) 。在 希 伯 來 經 文 第 九 節 有  

定 冠 詞 ，表 示 一 特 別 的 洞 י 就 是 當 年 摩 西  

目 睹 耶 和 華 榮 耀 的 洞 （出 卅 三 21fe ; 針 對  

此 點 ，特 別 注 意 參 考 窬 目 中 C ro s s著 作 中  

的 說 明 ） 。

參 考 書 目 ： C ross ， F ran k  M oore， J r ·， 

C anaanite  M y th  a n d  H ebrew  Epic, H arvard  
U niversity, 1973. Negev, A vraham , A rcha-
eological E ncyclopedia  o f  the  H o ly  L a n d，

L ondon  and  Jerusalem : W eidenfeld and 

N icolson， 1 9 , ·
R . B . A .

1705  ( ‘5 r a r )  I I  脱 光 、 赤身

衍 生 詞

1705a רירי־ו־^ 脱 去

1705b tnyny  〇 r ‘a r ) 脱 去 的 、 

窮 困 的

1705c (  4S ro  %r)
樹 、灌 木

動 詞 ，扣 似 11是 關 於 赤 身 的 幾 個 語 彙  

之 一 ，比 較 同 義 字 拍 / 5 ־1 未 遮 蓋 J י ‘iir 

r 骚 露 、赤 身 J ， Γ 揭 開 、露 出 下 體 J 
和 /?άϊΛα/r 脫 去 J 。動 詞 大 槪 是 字  

根 ( 1 該 字 ）的 副 型 °
在 舊 約 裹 ，由 動 詞 字 根 免 狀״1 衍 生 而

794



(s b£) ב ש 1 ע 7 0 7

來 的 字 י 傲 出 現 過 四 次 。每 一 次 各 有 不 同  

的 字 幹 。寶 卅 二 1 1 是 Q al ( 與 7>如 /'/平  

行 ） י 命 令 耶 路 撒 冷 安 逸 的 婦 女 要 ^ 騷  

擾 י 脫 去 衣 服 ， ־》 赤 著 身 體 』 י 腰 束 麻 布  

而 悲 哀 傷 働 。在 赛 廿 三 1 3 运 Poel י 有 不  

同 的 譯 詞 （ 和 合 作 『 拆 级 推 羅 的 宮  

殿  J ; K JV ， they raised up the palaces ; 
ASV, they overthrew  ϊ RSV, they razed · 
與  Ν Α -SB ， they stripped ) י 但  RSV 與  

N A S B 似 乎 較 爲 可 取 。E. J. Y o u n g 說 道 ： 

此 處 指 推 羅 宮 殿 的 所 有 裝 飾 品 與 其 中 任  

何 物 品 都 被 剝 去 。 j  ( ς/'/ίΛ /αΛ，

II, 135 ) 。耶 五 一  5 8 則 是 P H pel獨 立 不  

定 詞 與 H ith p a e l連 用 י 意 爲 『徹 底 的 夷  

平 J 、 「全 然 傾 倒 』 （指 巴 比 倫 寬 闊 的 城  

牆 ；RSV, leveled to  the g ro u n d 〔爽 爲 平 地

‘ό τ ί Η 脱 去 、無 子 女 、剝 奪

形 容 詞 ‘ar?r?意 思 是 除 去 、剝 奪 ；也 用  

來 形 容 沒 有 兒 女 的 孤 單 與 ־■ 光 禿 』 י 因 當  

時 的 習 俗 認 爲 有 子 嗣 方 是 圆 滿 、完 全 的 人  

生 。在 創 十 五 י 2 亞 伯 拉 罕 落 漠 地 回 答 ， 

他 旣 是 S r ir i י  只 能 讓 以 利 以 謝 繼 承 他 的 家  

財 。沒 有 兒 女 是 神 對 某 些 性 犯 罪 的 審 判  

( 利 廿 2 0 〜2 1  : 參 耶 廿 二 3 0 之 審 判 套  

語 ） 。 ·

‘a r  ‘a r 身 無 長 物 的 、窮 乏 的

本 形 容 詞 『脫 去 的 、窮 困 的 j 在  

詩 一 〇 二 1 7 是 作 贲 名 詞 ，葸 思 是 窮 乏 人 。 

耶 和 華 必 垂 聽 窮 人 的 禱 吿 י 並 不 藐 視 他 們  

的 祈 求 。

‘ότό 樹 木 、灌 木

只 出 現 在 耶 十 七 6 ，是 灌 木 的 一 種 ， 

可 能 是 杜 松 （阿 拉 伯 文

針 狀 的 葉 子 像 鱗 片 ，並 結 成 小  

小 圓 形 贸 褐 色 的 毯 果 （見  

o f  the B ible  [ London: U nited  Bible Societ- 
ies， 1972 ] ，p. 131 ) 。此 杜 松 樹 可 與 希 伯  

來 城 市 ％r3 i r  ( 亞 羅 珥 ）作 一 比 較 。

R . B . A .

1706 ^ 爲 ער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706a 厂 伙 岭 ； 長 椅 、榻

( 如 申 三 11 ; 摩 三 12 )

ע^ב 1707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1707a f  青 草 、青物

( A S V類 似 ；R S V 加 上 pla- 
11匕〔植 物 〕）

是 陽 性 名 詞 ，是 四 個 關 於 r 蔬

菜 、宵 物 、植 物 、靑 草 』的主要同義字之

一 。見 於 K JV 之 英 文 h e rb，是用在較廣

泛 、且 較 古 老 的 含 義 上 י 指非木本組織的

蔬 菜 ’而非用在較狹義之調味或藥用的植

物 上 。7 ^ 6 和 其 同 義 字 ，與 美 語 中

的 p la n t之 關 係 比 h e rb 更 爲 密 切 。其它

的 同 義 字 （請 參 考 這 幾 個 字 ）有 ：办从，

「新 的 、新 鮮 的 草 』、 Γ綠 色 的 植

物 、新 綠 』（與 _)；07*5彳Γ 綠 色 植 物 、靑

菜 J ) 和 I Γ 綠 草 、靑 草 j  ( 有些權

威 將 之 與 [^]音 異 義 字 ΛαΛ11 ׳「韭 菜 j 、
•  ·

III Γ 茅 草 、蘆 草 、香 蒲 J 區 分 出  

515 ) 。讀 者 也 應 該 參 閱 論 ”  樹 木 j 的專 

文 。另 一 個 指 菜־״ 蔬 、小 _  j 而較少使用  

的 字 是 （僅 見 於 創 二 5 ; 廿一  15 ; 
伯 卅 4 ， 7 ) 。希 伯 來 文 可 與 阿 拉 伯  

文 ‘wWT「綠 物 、新 鮮 的 草 、靑 草 』和亞喀  

得 文 『蓬 勃 茂 盛 的 成 長 』來作一個比  

較 。但 以 理 啓 中 亞 蘭 文 部 分 出 現 五  

次 ，用 來 形 容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變 成 獸 的 情  

景 י 『喫 草 如 牛 j  ( 但 四 15 2 5 ，3 2 ，  י 33
〔 Η 12 ， 22 3 0 י 29 י  〕 ；五  21 ) °

名 詞 ％ Μ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3 3 次 ，有  

1 5 次 是 在 妥 拉 中 ，創 一 章 佔 了 四 次 。在 創  

造 的 顼 件 中 ，本 字 扮 演 它 最 重 要 的 角 色 。 

神 創 造 的 第 三 天 · 神 說 ：「地 要 發 生 靑 草  

( ）和 結 種 子 的 菜 疏 （ W e 6 )  ^ 並  

結 果 子 的 樹 木 （ ‘$ ， / )?־ י 各 從 其 類 …… 
車 就 這 樣 成 了 〜:·· י  神 看 著 是 好 的 。 J 
( 創 一  1 1 參 第 1 2 節 的 资 現 ） 。在 此  

處 似 乎 是 較 廣 的 範 啸 ，包 括 ‘以^  
和 『菜 蔬 和 樹 木 J ( 編 按 ：即 以 『和 J 
字 爲 ‘ 釋 用 法 י 可 譯 作 「就 是 』 ） 。

〔創 一 苺 鉍 以 的 獨 立 詞 用 法 י 應 該 與  

削 二 5 ΛοϋάίΛ?/;『田 間 的 菜 蔬 J 結 構  

用 法 來 作 比 較 。C a s s u to 認 爲 這 片 語 是 指  

Γ 栽 種 的 穀 類  j  ( C assu to，U·, 在

所 引 之 處 ） 。但 是 這 些 東 西 在 耶 和 華 創 造  

亞 當 時 並 不 存 在 י 因 爲 那 時 還 「沒 有 人 耕  

地 j  ( 創 二 5 ) 。所 以 ，創 一 敢 和 二 筇 是  

相 互 協 調 ，和 諧 一 致 的 。在 人 類 削 造 之  

前 ，的 確 已 先 存 有 植 物 י 至 於 耕 稲 的 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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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尙 未 存 在 。然 而 ，創 二 5 〜6 也 可 能 只 是  

指 伊 甸 所 在 之 地 ，是 由 河 流 灌 溉 的 （非餺  

氣 י ， M י  見 該 字 ） 。這 樣 的 觀 點 有 助 於 調  

和 創 一 筇 與 二 筇 ，以 之 爲 描 寫 神 創 造 活 動  

的 不 同 項 目  創 一 章 指 廣 大 的 世 界 ，創

二  4 ff  僅 指 伊 甸 。 （參  H a rr is，R· L ·，“ 

T h e  M ist, th e  C a n o p y  a n d  the  R ivers o f
E d en ，” JE T S，11: 177—79 ) 。R . L , H · ]

有 些 學 者 認 爲 ：根 據 创 一  2 9〜 3 0 ( 參 

三 18 ) ，人 和 励 物 在 创 造 之 初 ，都 是 喫 菜  

蔬 的 。直 到 洪 水 之 後 、神 與 挪 亞 立 約 之  

後 י 才 特 別 准 許 人 喫 肉 類 ，但 是 励 物 的 血  

仍 是 嚴 禁 食 用 （創 九 3 〜 4  ) 。不 過 聖 經 對  

於 一 些 勋 物 如 何 變 成 喫 肉 的 ，則 未 有 交  

待 י 但 這 種 惝 況 可 能 是 因 人 類 的 墮 落 ，以 

致 失 去 了 伊 甸 園 式 的 生 存 條 件 所 造 成 的 許  

多 改 變 之 一 。然 而 ，在 以 色 列 人 末 世 的 盼  

望 中 ，伊 甸 園 恢 復 嵆 觀 ，励 物 回 復 吃 草 維  

生 的 生 存 方 式 ，是 其 中 的 部 分 理 想 ’ 如费  

Η^一  7 說 Γ 牛 必 與 熊 同 食 ^ 牛 馏 必 與 小 熊  

同 臥 ，獅 子 必 喫 草 （ ) 與 牛 一 樣 J 
( 見 整 章 的 經 文 ，並 與 赛 六 五 2 5 比 較 ）。

有 些 權 威 人 士 ，如 曾־1^1^>1 對 以 創  

一  2 9 〜3 0 經 文 ，來 假 設 所 有 的 萬 物 都 喫 蔬  

菜 的 觀 點 提 出 異 議 。他 說 道 段 陳 述 不 過 是  

Γ 槪 說 ，指 出 所 有 生 命 都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倚  

賴 菜 蔬 而 生 存 。但 本 節 的 眞 正 重 點 乃 是 要  

指 出 离 物 都 由 神 手 中 得 飽 足 。 J 
ρ. 52 ) 。不 過 他 的 確 承 認 ，對 人 而 言 ，吃  

肉 是 創 九 3 〜4 的 一 項 新 措 施 （同 上  ̂ Ρ· 

1 0 1) 〇

在 舊 約 其 他 地 方 ，名 詞 在 神 爲 刑  

罰 法 老 而 藉 摩 西 施 行 之 雹 災 （出 九 2 2 ’ 

25 ) 與 蝗 災 （出 十 1 2 ， 15 ) 中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神 怎 樣 是 一 切 菜 蔬 的 創 造 者 （創 一  

章 ） ，在 祂 向 祂 的 百 姓 所 應 許 之 新 地 上 ， 

祂 也 照 樣 是 菜 蔬 的 供 應 者 （申 ־1  -一  1 5 )  ° 
然 而 ，對 於 那 些 頑 抗 之 人 ，神 也 施 行 審  

判 י 在 忿 怒 中 傾 覆 遍 地 ，使 地 長 不 出 菜 蔬  

來 （申 廿 九 23 ) 。靑 草 在 肥 沃 之 地 的 繁 茂  

蔓 延 ，也 使 道 個 名 詞 用 作 豐 富 的 象 徴 （王 

下 十 九 2 6 〔與 也 5，/把，Γ 谛 菜 』連  

用 〕 ；伯 五 25 ; 詩 七 二 16) 。但 在 烈 日 照  

射 下 ，位 於 巴 勒 斯 坦 地 的 草 很 快 就 枯 乾 ， 

也 象 徵 著 短 暫 的 存 在 ，接 箸 就 是 毀 滅 與 死  

亡 （赛 卅 七 27 ; 詩 九 二 7 ; — 〇 二 4 ， 

11 )  °

R . Β . Α .

作 、完 成 、製作 1708 ן^שה

衍 生 詞

m a  ‘ά έ β / ι ) 工 作、) 1708 {שה+；?ןa
作 工

励 詞 ％ 給 的 蕋 本 慙 思 是 作 、製 作 ’它 

用 在 許 多 具 體 的 詞 語 中 ，總 是 帶 有 相 同 的

基 本 含 義。

除 了 頻 繁 出 現 的 一 般 意 義 爲 『作 、製 

作 』以 外 ，此 也 經 常 帶 有 倫 理 義 務 的 

含 義 。約 民 經 常 受 命 去 「行 』神 所 吩 咐 的 

一 切 敢 （出 廿 三 22 ; 利 十 九 37 ; 申 六 18 
等 ） 。出 現 這 個 槪 念 之 許 多 的 經 文 ，證 寅 

了 在 倫 理 道 德 上 向 神 有 所 回 應 的 重 要 性’ 
這 種 回 應 超 越 了 抽 象 的 精 神 層 次 ，化 成 順 

月艮，在 具 體 的 行 動 中 證 明 出 來。 

本 励 詞 經 常 用 在 特 殊 詞 語 中 ，如 『作 

戰 』 （ 呂 本 ；和 合 ： Γ 攻 打 J ，創 十

........四 2 ) 、 r 恩 待 』 （士 一  24 ) 、 Γ施

作 了 醜 事 』 （申ז、( 誠 货 』 （創 卅 二 10 
廿 二 21 ) 、 Γ 獻 祭 』 （出 十 25 ) 、 Γ守 

逾 越 節 』 （出 十 二 48 ) 、 Γ 報 仇 』 （士 十

一  36 ) ，與 許 多 其 他 的 詞 語。

若 是 表 達 Γ 製 造 』之 意 ，乃 在 強 調 物 

體 的 形 成 （創 八 6 ; 卅 三 17 ; 出 廿 五 10

1 1 ，1 3 ， 17 等）°〜

本 動 詞 表 達 惡 事 時 ，含 有 『 犯（ 

錯 ） 』之 意 （何 六 9 ) 、 『已 行 了  J ( 亞 

一  6 ) ; 及 撒 下 十 七 23 : 不 Γ 依 從 』他 的

計 謀。

若 是 用 在 神 身 上 ，本 字 經 常 強 調 神 在 

歷 史 當 中 行 作 大 事 。這 些 經 文 著 重 在 舊 約 

神 學 的 基 本 觀 念 之 一 ，即 神 不 僅 是 超 越 

的 ，更 能 進 入 歴 史 行 作 萬 事 ，以 有 效 地 達 

到 統 治 管 理 萬 有 的 目 的 。摩 西 回 憶 神 在 埃 

及 的 大 作 爲 ，提 醒 以 色 列 子 民 ’ 神 在 埃 及 

地 所 Γ 行 』的 一 切 事 （申 廿 九 1 ) ° 神 向 

列 國 所 行 的 一 切 琪 ，見 證 神 介 入 了 人 類 的 

歴 史 （进 廿 三 3 ) 。所 羅 門 在 獻 殿 禱 吿 求 

神 r 有 所 施 行 j  ( 王 上 八 3 9 ， 呂 

本 ） 。 运 ^ 也 經 常 用 來 形 容 神 在 歴 史 上 所 

; 行 的 神 踉 、奇 琪 （逬 廿 四 丨 7 ; 詩 九 八 1 
再 一 次 顯 示 出 舊 約 對 於 神 的י ( 齊 廿 五 1

遍 存 性 的 看 重。 

本 励 詞 在 創 世 記 之 創 造 敍 述 中 頻 頻 出 

現 ，這 是 神 在 歴 史 中 頭 一 個 偉 大 的 作 爲° 
關 於 r 創 造 』和 二 字 交 互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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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是 饒 茁 深 窓 的 。酯 /Ϋ Γ表 逹 了 受 造 物 的 

而י其 含 義 總 是 指 只 有 神 能 作 之 艰י创 始 

且 經 常 強 調 受 造 之 物 的 全 新 性 。至 於 

葱 義 就 廣 得 多 ，主 要 足 指 物 品 的 形 成 ，不

大 在 乎 特 殊 的 含 義。

M r V 在 创 造 故 事 開 頭 的 陳 述 י因 此 

似 乎 暗 示 著 那 時 才 開 始 存 在 的 物 質 現י中 

並 不 存 在。י在 神 發 命 創 造 它 們 之 前י象 

‘以 0 的 用 法 可 能 只 是 表 明 在 整 個 削 造 過 程

中 形 成 物 品 的 行 動。

不 過 ‘以 3 在 他 處 經 文 中 ，也 用 來 形 容 

神 创 造 工 作 的 不 同 層 面 （詩 八 六 9 ; 九 五

。( 5 ;九 六 5

m a ‘ά ίβ Λ 作 爲 、工 作 、來 情 、 目 的

是 指 那 些י名 詞 m a 首 要 的 意 思 

被 作 成 或 製 造 好 的 取 物 。經 常 出 現 的 蕋 本 

工 作 』或 『人 工 』 （创 五 29 ; 出־״意 義 是 

五 4 ) 。本 字 也 經 常 用 在 指 人 手 所 造 成 的 

。(偶 像 的 經 文 中 （詩 —— 五 4 ; 费 二 8 
本 字 如 同 其 勋 詞 字 根 般 涵 括 一 般 性  

(削 廿 9 ; 撒 上 十 九 4 ) 和 倫 理 性 的 意 

兼 作 「工 作 』與 『行 爲 』解 。若 是 指י思 

經 常 帶 負 面 之 意 （出 廿 三 24 ; 拉 九י後 者 

13 )。但 有 的 時 候 也 用 在 正 面 意 思 上 （箴 

卅 一  31 ) 。耶 和 華 照 著 各 人 的 『作 爲 J 報

。( 應 他 （詩 六 二 12 
本 名 詞 經 常 用 在 敍 述 神 創 造 天 地 之 行 

意 爲 『作 爲 』 （如 詩 —— 八י勋 的 經 文 中 

1 7)。這 樣 斷 言 神 一 切 的 作 爲 都 是 慈 愛 

就 浮 現 出 一 個 基 本 的 神 學 觀 念 來 （詩י的 

一 四 五 17 ) 。詩 人 說 ，凡 耶 和 華 所 作 的， 

盡 都 誠 贲 （詩 卅 三 4 ) : 耶 和 華 的 作 爲 何 

等 可 畏 （詩 六 六 3 ) 而 且 也 無 可 比 （詩 八

° ( 六 8
除 了 在 創 造 時 所 啓 示י耶 和 華 的 作 爲 

出 來 的 大 作 爲 （詩 一 〇 七 24 ) 之 外 ，也 包 

，3 一־ |-括 祂 爲 以 色 列 人 所 行 的 奇 顼 （申 

7 )。這 些 經 文 斷 言 了 神 的 一 個 觀 念 ，在 薇 

約 對 神 的 認 識 上 是 極 爲 蕋 本 的 。神 的 作 爲 

可 在 兩 個 範 圆 上 辨 識 出 來 ：有 形 體 的 宇 宙 

證 明 神 的 大 能 ；而 在 歷 史 的 領 域 中 贾 淸 楚 

地 見 證 神 的 作 爲 。因 此 ，一 種 界 定 明 確、 

但 嚴 格 限 制 的 自 然 神 學 存 在 舊 約 中 。神 在 

歷 史 中 行 琪 的 槪 念 ，是 舊 約 神 學 一 個 重 要 

的 部 分 。詩 人 針 對 忘 記 神 的 作 爲 的 悲 慘 下 

場 提 出 餐 吿 （詩 一 〇 六 13ff.)。 

m a 在 傅 道 扭 中 佔 有 3E要 的 角

色 。傅 道 者 斷 言 ： 我 見 日 光 之 下 ，所作  

的 一 切 市 都 是 虛 空 ，都 是 捕 風 』 （傅  

一  14 ) 。本 字 在 此 可 能 是 指 傅 道 者 所 觀 察  

到 的 ，發 生 在 歷 代 人 世 之 中 的 琪 情 。同 樣  

的 用 法 也 出 現 在 二 1 7 和 八 9 。在 傅 道 窗  

中 ，本 字 扱 常 用 來 指 人 手 所 作 的 工 作 ，但  

三 2 2 卻 出 現 一 個 知 足 的 神 學 ，因 爲 那 衷 鼓  

勵 人 享 受 自 己 所 作 的 。

至 於 在 倫 理 上 本 字 表 達 了 惡 人 所 行 的  

惡 琪 （四 3 ; 八 14b ) 和 義 人 所 行 的 善 琪  

( 八 1 4 a ) 。因 爲 惡 行 沒 有 立 刻 受 到 刑  

罰 ， 惡 人 就 受 到 鼓 舞 去 作 更 多 惡 琪  

( 八  11 ) °
在 多 處 經 文 中 m י a 含 有 Γ 工  

作 』或 『作 品 j 之 意 （出 卅 九 5 ; 申 十 四  

29 ; 王 上 七 י ( 8 而 且 這 種 含 義 經 常 用 在  

神 身 上 ， 如 天 是 神 指 頭 所 造 的 （ 詩  

八 3 ) ，『穹 蒼 傅 揚 祂 的 手 段 』 （詩 十 九  

1 ) ，耶 和 華 的 作 爲 叫 人 髙 興 ，祂 手 的 工 作  

是 人 歡 呼 的 來 源 （ 詩 九 二 5 ;  
一  2 ) 。強 盛 一 時 的 亞 述 ，僅 是 神 手 中 的  

工 作 （赛 十 九 25 ) 。世 人 亦 是 神 手 中 的 工  

作 י 以 赛 亞 就 以 這 槪 念 爲 根 據 ，呼 求 神 的  

憐 憫 （赛 六 四 7 〜 8 ) 。

本 字 也 表 達 特 殊 技 巧 的 職 業 ，如 烤 麵  

包 的 工 作 ，即 膳 長 爲 法 老 烤 各 樣 食 物 （創  

四 十 1 7 ) ， 或 作 香 師 傅 的 手 工 （ 出 

卅  25 )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III，pp. 1005 — 1028; 
VI, pp. 4 5 9 - 7 2 .  T H A T , l l y pp. 35969־ ־ .

T . E . Μ .

1709  〈公絲 ） I I 歷 ־ 、緊 抱 僅 以  

P ie l見 於 結 廿 三 3 ， 8

י ו ש ^ f  見  1711d
〇 見־/广‘2対 ן^שירי  1711f 
ת רי שי ל  ( ^ s i r i t )  Μ  171 I f

ר»* 1710 ש ^ 相 爭 、 爭 競 僅 以

H ith p a e l見 於 創 廿 六 20

שר 1711 ע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711a ■ h _  ( €eker) י 
十

1711b ( €a&ar) ה  י שר {；

十

1711c ( ‘ά έ α τν )取 十 分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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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分 之 一  

171 id ר+  שו ^ 〈沄紉”） 十 、第 十

171 le ם+  שרי ^ 廿

171 i f שיריץ־1ן   (* n h ir i) ה  רי שי ל י 
( €&s 1r ty & ) י לשירית   
f ‘3θ?Γ?ί) 第 十 （十 分 之 一  ( ־

171 lg  ^ ψ ν  十 分 之

171 l h  + ר1מן ש  十 分 之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 r 與 阿 拉 伯 文 勋  

詞 W /w m  Γ 組 成 一 個 團 體 、群 體 』 ，和 阿  

拉 伯 文 名 詞 "״as727rai״  「支 派  J 、 /ηα 
「會 衆 』有 關 。大 槪 是 因 爲 人 有 十 根 手 指  

頭 י 在 語 意 學 上 就 發 展 爲 『十 等 於 染 合 、 

整 體 J ，十 在 阿 拉 伯 文 是 仍״ /;广 "，在 烏 加  

列 文 i  I : 在 亞 喀 得 文 是 eirw ;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是 ‘5 i a r。
關 於 哲 約 中 的 十 分 之 一 的 奉 獻 觀 ，是  

舊 約 神 學 中 重 要 的 主 題 之 一 。如 同 割 禮  

( 雖 然 嬰 兒 割 禮 似 乎 未 見 於 以 色 列 以 外 的  

文 獻 中 ） 、獻 祭 、飲 食 規 定 等 等 1 י ־ - 一 在  

古 代 近 東 亦 非 以 色 列 人 所 獨 有 。古 代 其 它  

的 國 家 亦 有 行 十 分 之 一 的 制 度 י 如 埃 及 和  

米 所 波 大 米 （從 亞 喀 得 文 獻 中 ，得 知 獻 十  

分 之 一 給 諸 神 或 神 廟 的 習 俗 ：C A D ， IV  — 
E ， 369 ) 。而 首 先 向 以 色 列 人 提 及 十 分 之  

一  · 也 不 是 在 摩 西 律 法 袈 面 。亞 伯 拉 罕 在  

接 受 祭 司 麥 基 洗 德 的 祝 福 之 後 ，將 戰 利 品  

拿 出 十 分 之 一 來 獻 給 他 （創 十 四 20 ; 參 來  

七 章 ，特 別 是 第 4 節 ） 。雅 各 在 伯 特 利 夢  

見 一 個 引 到 神 面 前 的 梯 子 之 後 ，也 曾 發 誓  

必 將 十 分 之 一 獻 給 神 （創 廿 八 22 ) 。

然 而 י 卻 是 在 摩 西 律 法 琪 面 י 才 賦 予  

十 分 之 一 原 則 的 意 義 與 具 體 的 制 度 。正 如  

J. G . S. S. T hom pson 的 觀 察 （N B D ，p. 
י ( 1284 妥 拉 中 有 三 樣 規 定 ，是 用 來 回 答  

有 關 十 分 之 一 的 三 個 基 本 問 題 的 ：⑴ 何  

物 ？⑵ 歸 何 者 ？⑶ 在 何 處 獻 ？

第 一 個 問 題 ，什 麼 東 西 要 獻 上 十 分 之  

一  ？答 案 記 載 在 利 廿 七 章 煅 後 一 個 小 段 中  

( 30〜 3 4 節 ） 。這 段 經 文 似 乎 是 不 經 意 放  

在 窗 中 的 ，並 且 其 中 十 分 之 一 的 窓 義 十 分  

廣 泛 ，而 且 方 式 是 適 用 於 農 業 時 代 的 以 色  

列 人 生 活 。凡 是 地 上 一 切 所 有 的 י 十 分 之  

一 是 耶 和 華 的 ，歸 耶 和 華 爲 聖 י 逭 些 包 括  

蔬 菜 和 動 物 ，無 一 可 免 。而 且 ，十 分 之 一

不 可 與 獻 初 熟 果 子 的 條 例 混 淆 （出 廿 二 29 
〜 3 0  ; 見  E ichrodt, cj/" OW
T esta m en ty I, p. 153 ) ״ 在 獻 的 時 候 也 不 可  

根 據 特 別 的 愛 好 （爲 自 己 留 下 較 好 的 ） 。 

舉 例 來 說 。若 是 牧 養 群 牛 、羊 的 以 色 列  

人 י 只 要 計 算 每 十 隻 牛 羊 的 第 十 隻 ，牠 就  

必 離 群 歸 耶 和 華 所 有 。農 夫 可 能 想 把 莊 稼  

的 第 十 捆 換 成 現 金 （爲 方 便 運 送 ） ，但 逭  

得 再 加 五 分 之 一 י  以 免 農 夫 趁 機 取 利 。但  

獻 励 物 者 就 不 能 如 此 交 換 。道 十 分 之 一 是  

『歸 耶 和 華 爲 聖 J ( 見 ) ，分 別 出  

來 特 別 爲 祂 所 用 。

第 二 個 問 题 是 ，十 分 之 一 歸 給 誰 ？根  

據 民 十 八 2 丨〜3 2 , 利 未 人 在 迦 南 地 沒 有 產  

業 ，因 此 他 們 事 奉 神 的 酬 勞 ，即 是 「凡 以  

色 列 中 出 產 的 十 分 之 一 』 （十 八 21 ) ，但  

利 未 人 自 己 也 必 須 從 所 得 中 取 十 分 之 一  

( 『 那 十 分 之 一 中 取 十 分 之 一  j י  十  

八 26 ) ，作 爲 舉 祭 獻 給 耶 和 華 ，算 作 如 農  

作 物 一 樣 歸 膈 耶 和 華 。這 些 利 未 人 所 獻 的  

十 分 之 一 是 歸 給 祭 司 。

第 三 個 問 題 是 十 分 之 一 要 獻 在 那 褒 ？ 

答 案 在 申 十 二 1〜 1 4 和 十 四 2 2〜 2 9 ，十 分  

之 一 與 祭 物 『不 可 在 你 所 看 中 的 各 處 獻 J 
( 十 二 13 ) ，乃 是 在 「耶 和 華 從 你 那 一 支  

派 中 ，所 選 擇 的 地 方 J ( 十 二 14 ) 。此 地  

方 都 是 指 中 央 聖 所 ，最 後 是 指 耶 路 撒 冷 ， 

是 唯 一 經 過 認 可 י 作 爲 在 新 地 上 獻 十 分 之  

一 與 供 物 的 所 在 （十 二 6 ) 。在 獻 上 這 些  

十 分 之 一 與 供 物 時 י 必 須 舉 行 神 的 筵 席  י
利 未 人 可 在 其 中 共 享 ，吃 喝 快 樂 ，並 且 稱  

頌 耶 和 華 所 賜 的 大 福 （十 二 7 ; 參 十  

四 23 ) 。若 是 這 聖 所 離 所 住 的 地 方 太 遠 ， 

就 可 以 換 成 等 値 的 銀 子 י 往 耶 和 華 所 選 擇  

的 地 方 去 。但 每 逢 三 年 的 末 一 年 ，則 要 將  

本 年 土 產 的 十 分 之 一 ，取 出 來 給 城 中 無 分  

無 業 的 利 未 人 和 城 孩 寄 居 的 י 並 孤 兒 寡 婦  

喫 喝 得 飽 （申 十 四 2 8 〜 2 9  ) 。這 裏 的 十 分  

之 一 強 調 照 顧 貧 窮 和 孤 兒 寡 婦 的 需 要 （參  

廿 六 1 2 〜 15 ) 。

道 些 是 Γ 摩 西 五 經 中 ，關 於 十 分 輸 一  

比 較 簡 單 的 律 法 ■1 ( T hom pson  ) ; 然 而 ’ 
這 些 簡 單 的 律 法 尙 有 複 雜 之 處 ：

頭 一 個 複 雜 的 問 題 是 關 於 以 色 列 人 必  

須 獻 之 十 分 之 一 的 數 目 。有 些 人 讀 了 妥 拉  

中 的 條 例 ，絲 毫 沒 有 想 到 、或 質 問 所 討 論  

的 可 能 不 是 只 有 一 種 十 分 之 一 。但 是 H. 
L a n d sd e ll和 其 他 人 從 五 經 中 י 特 別 是 根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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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十 四 2 2 〜2 9 ，利 未 記 、民 數 記 比 較 ，而  

認 爲 有 三 種 十 分 輸 一  ··⑴ 給 予 利 未 人 的 十  

分 之 一 （申 十 四 27 ; 民 十 八 筇 ） ；⑵ 爲 了  

神 聖 筵 席 的 十 分 之 一 （申 十 四 2 2 〜2 6 ) ; 
和 ⑶ 第 三 年 給 予 當 地 貧 窮 人 得 飽 足 的 十 分  

之 一 （申 十 四 2 8 〜 2 9 ) 。L a n d s d e l l因 此  

下 結 論 說 ：『道 樣 ，摩 西 律 法 似 乎 規 定 以  

色 列 人 要 逐 年 遵 守 十 分 之 一 ，另 爲 他 的 宗  

敎 信 仰 擗 付 上 第 二 個 十 分 之 一 ；而 第 三 年  

的 末 了 ，從 他 的 收 入 中 ，再 交 出 第 三 個 十  

分 之 一、 。 Λ i The T ithe and  tlw  S crip tu re、 
pp· 36 ; 反 對 的  ®  法 見  S· R· D riv e r， 

D euteronom y^ IC C , pp., 166—73; M . G· 
K line, T rea ty  o f  the G rsa t K ingy E e rd m an s, 
1963, p p . 8 7 - 8 8 ，認 爲 從 每 年 的 十 分 之 一  

翕 出 少 部 分 י 作 爲 共 享 的 筵 席 ，而 給 貧 窮  

人 的 十 分 之 一 י  則 是 每 年 所 獻 之 十 分 之 一  

在 第 三 年 與 第 六 年 作 不 同 的 用 途 ） 。 

D enn is W r e t l in d 認 爲 只 有 兩 種 十 分 之 一 ， 

一 個 主 要 的 十 分 之 一 （利 廿 七 韋 ；民 十 八  

章 ） ，和 兩 個 次 要 的 十 分 之 一 （申 十 二 ； 

十 四 ；廿 六 章 ） ，後 者 的 目 的 是 和 我 們 的  

主 在 太 廿 三 2 3 所 說 之 『公 義 、憐 憫 、信  

订 J 有 關 ，即 對 利 未 人 公 平 ，對 神 信 苡 ， 

對 窮 乏 人 憐 俩 （u n p u b . m a s te r ，s th es is， 
44 F in an c ia l S tew ard sh ip  in th e  N ew  T esta - 

m en t C h u rc h ” ; W este rn  B ap tis t S em in ary , 
1975 ) °

十 分 之 一 第 二 個 複 雜 性 和 其 條 例 的 曲  

解 有 關 。以 色 列 人 和 晚 期 的 猶 太 敎 容 易 犯  

兩 種 錯 。他 們 不 是 過 度 嚴 苛 地 遵 守 律 法 ， 

而 失 去 內 涵 的 精 神 和 意 義 י 以 至 將 十 分 之  

一 視 爲 得 著 神 憐 憫 的 手 段 ，這 種 錯 謬 在 間  

約 和 新 約 時 期 ， 大 行 其 道 （ 參 路 十  

一  42 ) ; 再 不 然 就 是 蔑 視 此 規 定 ，成 爲 偷  

竊 神 的 財 物 （瑪 三 8 〜 10 ) 。

透 視 舊 約 中 的 十 分 之 一 ，可 以 從 兩 個

方 向 ---------- 是 從 神 ，一 是 從 人 的 .角 度 ——
來 着 。從 神 的 角 度 來 透 入 ，十 分 之 一 絕 對  

不 是 要 成 爲 繁 道 的 擔 子 ，所 以 一 個 人 必 須  

從 收 入 中 抽 出 十 分 之 一 ，再 者 十 分 之 一 是  

一 種 歡 喜 敬 拜 神 而 出 於 自 願 的 舉 励 （如 申  

十 二 12 ; 參 林 後 九 7 Γ捐 得 樂 意 的 人 是 神  

所 窖 愛 的 』 ） 。一 個 人 所 有 的 一 切 都 是 屬  

於 神 的 （ 這 一 點 可 見 J. B. P a y n e，772e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 esta m en t י p. 
434  ) 。各 人 所 捐 的 十 分 之 一 י  對 於 收 入 來  

說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小 部 分 ，所 代 表 的 是 這 人

對 神 的 順 服 和 倚 靠 ，除 非 存 有 感 恩 的 心 ， 

否 則 就 失 卻 其 意 義 。其 次 י 十 分 之 一 也 必  

須 從 人 道 一 面 ，或 群 體 這 一 面 來 透 入 ，它 

是 神 子 民 （ ) 間 互 相 關 懷 的 一 部 分 。利  

未 人 的 職 赍 是 服 琪 神 י 並 無 其 它 經 濟 上 的  

活 励 ，必 須 從 十 分 之 一 來 得 著 生 活 的 所 需  

( 民 十 八 2 丨） 。所 以 ，在 他 們 的 事 奉 與 非  

利 未 人 日 常 的 工 作 之 間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在  

這 種 環 環 相 扣 的 關 係 中 ，有 一 個 正 常 的 提  

醒 י 使 他 們 想 到 彼 此 是 相 互 需 要 的 。另 外  

窮 人 、寒 婦 、孤 兒 （已 成 了 一 句 格 言 ，代  

表 被 忽 略 的 人 ） ，這 三 者 雖 然 無 依 無 靠 ， 

卻 也 跫 這 個 群 體 （ ) 的 一 部 分 ，第 三 年  

所 獻 的 十 分 之 一 是 他 們 所 賴 以 維 生 的 （申 

十 四 29 ) 。這 十 分 之 一 是 他 們 生 活 的 保 障  

( 參 © 敬 虔 的 試 金 石 —— 就 是 看 顧 孤 兒 寡  

婦 ，如 赛 一  23 ; 雅 一 י ( 27  這 是 朝 向 健  

全 社 會 邁 出 的 一 步 。

‘e k r 十 י  （A S V 、 R SV  )
「十 』這 個 基 數 ，有 陽 性 和 陰 性 詞  

形 י 經 常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之 中 （ 176 
次 ） 。少 數 情 況 下 和 其 它 數 目 字 並 連 （如  

创 五 十 2 2 ，約 瑟 活 到 一 百 一 ־ ^ 歲 ） 。比 較  

多 的 情 形 是 以 本 字 的 兩 個 字 形 來 代 表 某 一  

群 體 （不 超 過 十 以 上 ） י 如 「十 隻 公 牛 J 
( 創 卅 二 1 5 〔 H  1 6 〕 ） 。在 舊 約 聖 經 的 亞  

蘭 文 部 分 ，「十 J 出 現 過 五 次 （ 和  

。雖 然 十 是 幾 份 重 要 淸 單 —— 如 十  

誡 （直 譯 Γ 十 句 話 J ，申 四 13 ) —— 中 所  

用 的 數 字 ，但 十 道 個 數 字 在 舊 約 中 似 乎 並  

不 具 有 任 何 神 祕 或 象 徵 的 意 義 。

‘以 如 十 י 、 十 幾 ........（A S V 、

R SV  )
這 兩 個 字 是 『十 』 的 陽 性 與 陰 性 字  

形 י 用 來 與 其 他 數 目 結 合 י 指 明 |־ ^一到十  

九 間 的 數 目 י 包 括 基 數 與 序 數 。所 計 算 的  

琪 物 ，若 是 常 與 數 目 字 連 用 的 ，通 常 是 用  

單 數 （如 『天 J 、 「月 j 、 『年 j 等 ） ； 

不 然 的 話 י 所 計 算 的 琪 物 就 用 複 數 。若 是  

用 作 Γ 十 幾 j 時 ，單 位 可 以 在 『十 』的 字  

形 之 前 或 之 後 。道 又 是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中 非  

常 普 遍 的 一 項 。陽 性 詞 形 出 現 過 2 0 3 次 ， 

陰 性 則 1 4 4 次 ，性 與 所 計 算 的 事 物 必 須 一  

致 。

獻 十 分 之 一 ；取 十 分 之 一 （A 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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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1 2 ו  ש ^  ( 'ashan)

、R S V 類 似 ）

B D B 認 爲 本 字 是 來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但  

K B 卻 不 以 爲 然 （舉 撒 上 八 1 5 ，17的 Q al 
爲 證 ；其 他 出 處 疫 P i e l或 者 是 H ip h il ) 。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中 只 出 現 在 五 處 經 文 中 （創  

廿 八 2 2 ，雅 各 在 伯 特 利 發 誓 必 將 十 分 之 一  

獻 給 神 ；申 十 四 י 22 神 命 令 每 年 從 田 地 中  

所 出 的 ，十 分 取 一 分 ；申 廿 六 י 12 每 逄 第  

三 年 的 十 分 之 一 י  要 歸 給 利 未 人 和 贫 窮  

人 ；撒 上 八 15 1 7 撒，י  母 耳 警 吿 君 王 治 理  

時 י 王 必 取 十 分 之 一 作 爲 臣 僕 的 奉 祿 ；尼  

十 3 7〜 3 8 〔 H  3 8〜 3 9 〕 ，把 地 上 所 產 的 十  

分 之 一 奉 給 利 未 人 ，利 未 人 當 取 一 切 城 邑  

土 產 中 的 十 分 之 一 ） 。這 些 經 文 中 ’這 個  

蕋 數 有 四 處 將 獻 十 分 之 一 描 寫 爲 敬 拜 神 的  

一 個 舉 動 。另 一 處 於 撒 上 八 1 5 ， י 17 可 能  

是 帶 有 些 許 反 諷 口 吻 ，說 王 會 課 重 稅 （在  

古 代 近 東 地 區 י 此 乃 正 常 之 舉 ） 。

‘άέδΡ十 、第十

是 陽 性 名 詞 意 爲 十 ，在 創 廿 四 5 5 用 來  

指 爲 期 十 天 ，詩 卅 三 2 是 十 絃 的 樂 器 （詩  

九 二 3 ; — 四 四 9 亦 是 ） 。在 其 他 地 方  

S W r是 用 在 日 期 套 語 中 『本 月 初 十 曰 』

( 出 十 二 3 ; 十 加 上 時 間 ） 。

廿

十 的 複 數 י 在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中 用 作  

「廿 』 י 也 是 普 通 用 字 י 共 出 現 3 1 5 次 。

笫 十

這 些 是 序 數 ״ 第־ 十 』的 一 個 陽 性 字  

形 ，及 二 個 陰 性 字 形 。用 在 諸 如 『第 十  

曰 J ( 民 七 66 ) 之 片 語 中 ，也 經 常 是 作 爲  

苡 名 詞 （如 赛 六 ״ 13 י ־ 十 分 之 一 』 ，指 餘  

民 ；利 廿 七 3 2 ，牛 群 羊 群 中 的 『 第 十  

资 2 )〇

ϋ έ ά τ ό η 十 分 之 一 的 份 量 （A S V ， te n th  
p a r t 〔 o f  an  e p h a h 〕； R S V ， a te n th  o f  an  

ep h ah  )
出 埃 及 記 、利 未 記 與 民 數 記 獻 祭 經 文  

中 的 計 逝 用 字 ，如 「伊 法 的 十 分 之 一  J  י 

共 用 過 3 3 次 。

十 分 之 一  

本 名 詞 『十 分 之 一־ 』和 励 詞 「取  

十 分 之 一 』有 關 。在 舊 約 中 第 一 次 提 到 十

分 之 一 ，是 亞 伯 拉 罕 所 獻 給 麥 基 洗 徳 的  

( 創 十 四 2 0 ) 。律 法 上 所 明 文 規 定 的 十 分  

之 一 ，則 見 利 廿 七 章 ；民 十 八 車 ；申 十  

二 ：十 四 ··廿 六 窜 。律 法 极 的 典 窜 之 後 ， 

西 約 中 很 少 出 現 『十 分 之 一 』的 字 眼 。在  

緊 接 在 妥 拉 後 面 之 被 擄 前 的 經 文 中 ，本 字  

傲 見 於 摩 四 4 ( 雖 然 代 下 卅 一  5 ff. 記 載 希  

西 家 恢 復 十 分 取 一 之 例 ） 。在 被 擄 後 的 經  

文 中 ， 出 現 在 尼 希 米 記 六 次 ，兩 次  

在 瑪 三 筇 （8 ， 10 ) 的 典 範 經 文 中 。至 於 以  

西 結 锵 曾 有 兩 次 用 到 本 名 詞 指 明 數 量 （四 

五  1 1 ， 14 ) °
參 考 鲁 目 ：C o rley，B ruce ， “ T h e  In te rte s ta  
m־ e n ta l P erspec tive  o f  S tew ard sh ip ,” 
S o u th -w estern  Journa l o f  T heo logy  ־־־19 :13 
24 . D av id , J o h n  J., B ib lica l N um erology^  
B ak er, 1968. L an d sd e ll, H en ry , T he S a cred  
Tenths B ak er, 1955 ，· ， T he  T ithe in
Scrip ture , B a k e r， 1963, S egal， J. B ·， 

“ N u m e ra ls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JSS  
10: 2 —20· V ischer，L u k as , T ith ing  in the 
E a rly  Churchy F o rtre ss , 1966.

r J b . a .

ו ו ר ^ ע  广‘£ ^ 知 37^ 見  1711g 
ם לי ש ק  ( ^ b r im )  Μ, 171 le  

見  1715a 
( ‘S5A3W 見  1713c 

見 /}'שולןים  1713d
ת שו >̂ 广‘0从 3 ^  見  1716b 
ר שי ^ 广 沄 處 以 見 1714b

1712  冒 烟 、生 氣 來 自 名

詞 之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 7 1 2 a  烟

1 7 1 2 b  冒 烟 （ 出 廿

18 ; 赛 七 4  )

煙

本 名 詞 （ 參 阿 拉 伯 文 ‘《~ 所7 ) 意 爲  

『 煙 』 · · 有 字 義 和 象 徴 二 種 用 法 。 

可 與 g d m r字 根 作 比 較 （參 烏 加 列 文 外  

״/ ) ，後 ‘ 是 舊 約 中 指 獻 祭 時 的 煙 氣 的 ^  

字 。

^ Λ δ η 用 來 指 艾 城 遡 火 焚 燒 ， ״ 煙־  

氣 J 沖 天 的 景 象 （辔 八 2 0 〜 2 1  ) 。後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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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shaq) , י ש ^ 1 7 1 3

本 字 成 了 一 個 不 祥 的 比 喩 ，指 耶 和 華 的 仇  

敵 迥 到 徹 底 毀 滅 （詩 卅 七 20 ; 六 八 2 〔 Η  
3 〕 ；赛 卅 四 10 ; 鴻 二 14 ) 。反 過 來 說 ， 

也 指 邪 惡 所 具 有 之 毀 滅 性 的 能 力 （赘 九 18 
〔 Η  1 7 〕 ） 。煙 能 藏 人 眼 目 （箴 十 26  ) ， 

也 可 作 爲 戰 爭 時 的 暗 號 （士 廿 3 8 ， 40  ) 。 

煙 柱 可 從 遊 牧 民 族 所 在 的 曠 野 升 起 （歌 三  

י ( 6 或 是 來 自 敵 人 （赛 十 四 31 ) 。煙 氣  

就 像 水 氣 （見 心 & / ) ，是 描 繪 短 暫 易 逝  

( 詩 一 〇 二 3 〔 Η  4 〕 ；丧 五 一  6 ; 何 十 三  

3 ) 。本 字 曾 有 一 次 是 指 立 京 亞 坦 的 娵 孔 冒  

出 煙 來 （伯 四 一  2 0 〔 Η  1 2 〕 ） 。

本 字 根 5 ^ ^ 7 1圾 有 意 義 的 是 以 兩 個 方  

式 用 在 耶 和 華 身 上 。首 先 י 神 向 亞 伯 拉 罕  

( 创 十 五 י ( 17 向 西 乃 山 上 的 摩 西 （出十  

九 18 ; 廿 18 ; 參 詩 一 〇 四 32 ; — 四 

四 5 ; 撒 下 廿 二 9 ; 詩 十 八 8 〔 Η 9 〕 ；赛 

四 5 ; 珥 二 3 0 〔 Η 3 : 3 〕 ）顯 現 ；或以喪  

亞 在 異 象 中 卷 見 神 （赛 六 4 י ( 神 的 臨 在  

均 伴 隨 煙 雲 ，這 種 象 徴 的 來 歴 不 詳 ，但是  

作 爲 徵 兆 的 作 用 卻 很 淸 楚 。煙 （和 火 ）宣 

吿 出 耶 和 華 的 可 畏 ，祂 的 聖 潔 與 世 人 的 罪  

相 遇 （見  Derek FCidner, ρ. 124 —

25 ) 。其 次 ，本 動 詞 和 名 詞 也 象 徴 著 耶 和  

華 的 怒 氣 （ 申 廿 九 2 0 〔 11 1 9 〕 ；詩 七  

四 1 ; 八 十 4 〔 Η 5 〕 ；费 六 五 5 ) 。雖然  

神 向 敵 人 所 發 怒 氣 的 確 是 可 畏 的 ，但 是 神  

臨 在 的 煙 和 可 畏 י 卻 不 舍 在 屬 祂 自 己 的 人  

當 中 造 成 驚 恐 י 反 而 產 生 驚 嘆 、吸 引 、崇 

敬 、 喜 樂 和 信 靠 之 情 （ 見 E ichrodt， 
Theology o f  the O ld  Testa tm ent^  I I , p. 

270 ) 0
R. B. A.

1713 欺 負 、 欺 聲 、 欺

騙 、行 暴 虐

衍 生 詞

1 7 1 3 a  欺 恩 、勒索

1 7 1 3 b  欺 聲 、 受

困 苦 （费 卅 八 14 )
1713c 欺廢 者־

( 耶 廿 二 3 )
1 7 1 3 d  8&‘) Μןןשור,ים  ίφ 7 η ) 降 進  

1 7 13e ה5ש1מן|  ( m a  ‘&8haqq& ) 表 虐  

、欺 壓 （箴 廿 八 16 ; 赛 卅 三

1 5 )

励 詞 字 根 是 關 於 濫 用 權 力 和 權  

威 ，將 重 擔 加 諸 在 那 些 地 位 較 低 的 人 身  

上 ，踐 踏 他 們 、壓 榨 他 們 。在 語 葸 學 範 園  

中 有 幾 個 进 要 的 同 義 字 ： 剝 琢 、強  

奪  J ，ί/Γ/Λϋ’（ N ip h a l ) 『 壓 棒  j  י 
『強 骚 的 、欺 壓 』 י ־״ 欺 壓 、逼 迫 、

Λ Φ

欺 凌 j| י p r a r 『受 約 朿 、受 欺 歷 』 ，rSms־ 
ז 惡 待 、妄 行 』和 毀 滅 、 ¥  
待 J 。希 伯 來 字 根 公 认 ％ 曾 與 亞 喀 得 文 形  

容 詞 d g w 『強 大 的 、人 多 勢 衆 的 J ，和 阿  

拉 伯 文 名 詞 ‘以 叫 "״ 『粗 啓 、不 公 、本 性 邪  

惡 J 等 字 相 關 （參 阿 拉 伯 文 『殘 酷 地  

對 待 欠 债 者 』 ） 。

E. Ja co b  在  Theology o f  the  O ld  Testa- 
— 密 中 寫 道 ：「如 果 人 類 的 天 性 可 以  

用 神 的 形 像 這 個 主 題 來 界 定 י 那 麼 人 的 功  

能 也 可 以 有 资 格 效 法 神 。如 此 看 來 י 人 的  

责 任 是 雙 重 的 ，我 們 可 以 說 有 雙 重 的 眼  

光 ：一 隻 眼 朝 向 神 ；另 一 隻 眼 則 朝 向 世  

界 j  ( p . 173 ) 。這 『雙 重 的 眼 光 』禁 止 義  

人 欺 壓 弱 小 者 。人 旣 是 多 得 赦 免 的 י 神 期  

望 他 也 以 彼 此 赦 免 來 回 應 ；照 樣 地 ，一 個  

人 旣 接 受 永 恆 主 無 限 的 恩 慈 י 也 應 該 以 愛  

心 對 待 無 依 無 靠 之 人 。箴 言 解 釋 說 ：『欺  

壓 貧 寒 的 ，是 辱 沒 造 他 的 主 ；憐 憫 窮 乏 的  

乃 是 尊 敬 主 』 （箴 十 四 31 ) 。

所 以 ，欺 壓 是 個 嚴 重 的 罪 י 聖 經 一 再  

以 嚴 峻 的 語 氣 訓 誡 以 色 列 人 勿 犯 此 罪 ：一  

個 人 絕 對 不 可 欺 壓 （ ） 或 搶 奪  

( ) 他 的 鄰 舍 （利 十 九 13 ) ，或 他 所  

雇 用 的 僕 人 ，無 論 是 以 色 列 同 胞 或 外 來 的  

寄 居 者 （申 廿 四 1 4 ) 。窮 人 欺 壓 低 微 之 人  

是 極 爲 荒 唐 可 笑 的 （箴 廿 八 3 ) 。而 一 般  

說 來 ，煅 容 易 受 虐 待 、受 欺 壓 的 一 群 人 ’ 
大 槪 是 那 些 權 利 得 不 到 適 當 保 障 的 人 י 就  

是 箅 婦 、孤 兒 、寄 居 的 和 貧 窮 人 之 流 。絕  

對 不 可 向 這 些 人 行 惡 、或 在 心 與 箅 計 他 們  

( 亞 七 10 ; 見 耶 七 6 ) 。若 有 人 欺 壓 鄰 舍  

乃 是 干 犯 耶 和 華 י 干 犯 罪 了 （見 利 六 1 〜 7  
〔H 5 : 2 1 〜 2 6 〕 ） 。在 這 種 大 肆 濫 用 權 勢  

的 斟 上 ，先 知 撒 母 耳 能 充 分 持 守 純 正 、淸 

白 （撒 上 十 二 3 〜 4  ) 。受 託 於 神 的 君 王 ， 

其 神 聖 的 職 贲 即 是 爲 那 些 被 惡 人 欺 壓 的 昭  

雪 冤 屈 （耶 廿 一  12 ) 。君 王 要 「壓 碎 那 欺  

路人的 ג  ，（ whiakkd， ·dshdq י 詩七二  4 
) 。行 逭 些 亊 的 ，乃 是 效 法 耶 和 華 的 作  

爲 ，因 Γ 耶 和 華 施 公 義 ，爲 一 切 受 屈 的 人  

伸 寃 』 （詩 一 0 三 6 · ·見 詩 一 〇 五 14 :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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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1 4  C ctsh a r)

。( 上 十 六 21 ; 詩 一 四 六 7 
然 而 ，許 多 以 色 列 人 普 遍 而 持 續 犯 的 

乃 是 — 味 的 欺 壓 、惯 行 搶 奪、י 罪 之 一 

虧 負 困 苦 窮 乏 的 ，背 理 欺 赓 寄 居 的 j  ( 結 

愛 行 欺』〔81̂〕י廿 二 2 9 ; 何 十 二 7 
壓 J 者 · ·摩 四 1 ; 彌 二 2  ; 瑪 三 5 ) 。對 

耶 和 華 必 施 以 公 義 的 刑 罰：י於 這 些 罪 行 

Γ 你 必 …… 時 常 迥 肷 壓 搶 奪 ，無 人 搭 救 J 
(申 廿 八 29 ; 參 3 3 節 ） 。但 縱 使 在 審 判 

神 也 不 忘 記 施 憐 憫 ，以 色 列 因 著 她י之 時 

自 己 欺 壓 人 的 行 爲 而 避 受 別 人 欺 壓 （何 五 

〜但 仍 要 看 見 神 的 救 臍 （耶 五 十 3 11 ) י3

! ( 34
有 一 次 神 被 誤 解 爲 欺 壓 義 人 （伯  

十 3 ) 。然 而 ，詩 人 卻 能 禱 吿 說 ：耶 和 華

九-------必 保 守 他 們 脫 離 欺 壓 他 們 的 人 （詩

121〜22 )。動 詞 有 兩 個 罕 見 的 用 

法 ，出 現 在 伯 四 十 2 3 『河 水 泛 滥 J ，及 箴

J 。..........廿 八 17 Γ背 負 流 人 血 之 罪 的

R . Β . Α.

Q al ; 使 富 有 1 י 7 1 4 (U s A a r ) 富 有 

，H iph il ; 裝 作 富 有  ’ H ith p a e l

衍 生 詞

1 7 1 4 a  富 足 、財富 

i s M r ) 富 足 的 人、) י י ש ^ 1 7 1 4 b

富 足 的

本 励 詞 字 根 （聖 經 亞 蘭 文 是 ) 是

字 典 中 關 於 財 富 、富 足 的 主 要 字 粲 之 一。

有 些 同 義 字 是 /zd n『財 富 ■ I， 『富

有 j ，Ααγζ·/『 繁 榮 、財 富 J ，/也 伙 「 珠 • ·
Γ 儲，5 י 蓄  J ， 『利 益  J/״S  J ，_Vz7 

Γ 財 富  J ， Γ 寶 藏』。

財״ 不־ 過 在 舊 約 對 ^ 『 富 有 』 和 

富 J ，卻 有 一 種 看 似 矛 盾 的 態 度 。一 方 面 

認 爲 財 富 是 耶 和 華 賞 給 義 人 的 祝 福 （詩 一 

一 二 3 ; 參 箴 十 22 ; 撒 上 二 7 〔哈 拿 的 

是 謙 卑 之 信 心 的 赏 賜 （ 箴 廿י）〔詩 

二 4 ) 是 智 慧 的 收 穫 （箴 十 四 24  ) ，是 與 

敢 的 報 酬 （撒 上 十 七 15 ) ，殷 勤 工 作 的 代 

惯 （箴 十 4 ) ，君 王 合 宜 的 裝 飾 （如 所 羅 

11 門 〔王 上 十 23 ; 代 下 九 22 ; 參 代 下 一 

1 2〕；約 沙 法 〔代 下 十 七 5 〕 ；希 西 家〜 

。(〔代 下 卅 二 2 7 〕 ；但 參 申 十 七 1 7 
反 過 來 說 ，富 有 可 能 會 導 致 一 個 人 只 

靠 自 己 ，甚 於 倚 靠 耶 和 華 （見 何 十 二 8 所

提 的 以 法 蓮 ） ；可 能 是 藉 著 詭 詐 與 變 節 而  

致 笛 的 （耶 五 27 ) ，錢 財 可 能 會 長 翅 膀 如  

鹰 向 天 飛 去 （箴 廿 三 5 ) ; 錢 財 也 不 能 贖  

—個 人 的 靈 魂 （詩 四 九 6 〔 Η  7 〕 ；參 彼 前  

一  1 8 〜 1 9  ) ; 不 能 永 存 （詩 四 九 1 6 〜 1 7  
〔 Η  17— 1 8 〕 ；你 死 時 不 能 帶 著 錢 財 同  

去 ！ ） ；因 此 Γ 美 名 勝 過 大 財 J ( 箴 廿 二  

1 ) °
正 如 在 人 生 的 許 多 領 域 中 一 樣 ，財 富  

本 身 不 是 罪 惡 ，端 視 乎 一 個 人 對 錢 財 的 態  

度 爲 何 ！箴 廿 八 2 0 說 ：「誠 實 人 必 多 得  

福 ；想 要 急 速 發 財 的 不 免 受 罰 J 。一 個 人  

不 要 因 財 物 （或 智 慈 、勇 力 ）誇 口  ；乃 要  

因 認 識 耶 和 華 而 誇 口 （ 耶 九 2 3 〜 2 4  
〔Η  2 2 —2 3 〕 ；參 林 前 一 2 9 〜 3 0  ) 。義 人  

信 靠 耶 和 華 君 尊 的 慈 愛 ，而 不 倚 靠 豐 富 的  

財 物 （詩 五 二 7 〜8 〔 Η  9 — 1 0 〕 ） ；詩 六  

五 9 〔 Η  1 0 〕以 動 詞 來 形 容 神 以 恩  

典 爲 年 歲 的 冠 冕 ， （在 千 禧 年 時 ）使 地 大  

得 肥 美 （詩 六 五 1 1 〔 Η  1 2 〕 ） 。

存 在 於 財 富 的 益 處 與 危 險 之 間 的 張  

力 י 很 恰 當 地 表 達 在 賢 哲 的 禱 吿 中 ：「我  

求 你 兩 件 事 ，在 我 未 死 之 先 ，不 要 不 賜 給  

我 ：求 你 使 虛 假 和 謊 言 遠 離 我 ；使 我 也 不  

貧 窮 、也 不 富 足 ，賜 給 我 需 用 的 飮 食 ；恐  

怕 我 飽 足 不 認 你 ，說 ：耶 和 華 是 誰 呢 ？又  

恐 怕 我 貧 窮 就 偷 竊 ，以 致 褻 潰 我 神 的 名 J 
( 箴 卅 7 〜9 ) 。

R . Β . Α .

1 7 1 5 （‘d s h d s h ) 乾 、消 耗

衍 生 詞

V71 5 s l 別 （也九） 教 &

1716  〈％ Α αί; I 光 澗 、 平 滑 （耶

五 28 )

衍 生 詞

1 7 1 6 a  厂 從 办 ⑷ 雕 刻 品 （ 歌

五 1 4 )
1 7 1 6 b  光 潤 的 （結

廿 七 1 9 )

1717  *4)  ^ ashaזת t) II  H i־
th p a e l見 於 拿 一  6

衍 生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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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1 8 ת  ר ת ש ע  ( ca 8 h to re t)

1 7 1 7 a ״)  V w A iao 思 想 （伯

十 二 5 ，和 合 ：心 衷 ）

1 7 1 7 b r קשת־נה  w A i d n a j  思 想 、 

打 算 （詩 一 四 六 4 )
1717c תי  ש ע  ( €a s h t% ) —

ת תו ^ז ז  見  1717a
(VwAia； 見  1717c

שת'נה 見 ןן  1717b

1718 ת  ר ת עז ע  广 财 办 诏 /如 ） 亞 斯 他 錄 此 乃  

迦 南 關 於 性 和 戰 爭 的 女 神 י 生 励 呈  

現 出 異 敎 信 仰 腐 敗 到 極 點 的 狀 況

衍 生 詞

1 7 1 8 a  +4) aן'שתררת；  sh ta rd t)  I
羊 群

1 7 1 8 b ת+  רו ת ש ע  (* a sh ta rd t)  π
亞 斯 他 錄

I 羊 群 （A S V 、R S V 、Ν Α ■ 
S B  作  y o u n g  )

本 字 在 申 命 記 中 出 現 過 四 次 （七 13 ; 
廿 八 4 1 8 ， ( י 51 ;  以 片 語 ‘aW rS Z  
“ ’，ζ Α δ 出 現 י 譯 作 『你 的 羊 群 J ( K JV ， 

th e  flocks o f  thy  sheep  ) 、 「你 群 中 的 小  

羊  J ( A S V 、R S V 、 N A S B  作  th e  y o u n g  
o f  th y  / y o u r  flock; K B 、 H o lla d a y  作  ew - 
es ) 。A lb r ig h t評 論 說 ：「由 於 亞 斯 他 錄 是  

最 有 名 之 性 生 殖 的 守 護 神 ，這 是 非 常 自 然  

的 發 展 ，在 以 色 列 當 中 相 當 被 人 接 納 י 因 

爲 以 色 列 人 很 少 感 受 到 這 個 詞 語 的 宗 敎 含  

義  j  ( Y G C ，pp . 185—86 ) °

I I  亞 斯 他 錄 （A S V 、R S V 類
似 ）

地 名 ，可 能 與 敬 拜 亞 斯 他 錄 女 神 有  

關 ，在 距 離 加 利 利 海 東 邊 約 2 0 哩 處 之 亞 斯  

他 錄 堆 丘 （ Tell ‘A s h ta ra h  ) ，在 亞 馬 傘 文  

獻 和 敍 利 亞 碑 文 中 ，曾 經 提 及 （見 77w 
M acm illan  B ible A tla s 地 י  圆  2 1 ，  י 24 23
等 ） 。在 創 十 四 章 的 戰 爭 中 ，靠 近 加 职 的  

亞 斯 他 錄 （和 合 作 「亞 特 律 加 寧 』 ）是 被  

蕋 大 老 瑪 所 征 服 過 的 地 方 。但 摩 西 時 代 ， 

亞 斯 他 錄 卻 是 巴 珊 王 歷 的 京 城 （申 一  4 ;  
見 密 九 10 ; 十 二 4  ; 十 三 ; י 31 12 代 上  

六 7 1 〔 Η  5 6 〕 外 邦 人 的 城 ） 。

亞 斯 他 錄 音 譯 成 希 臘 文 י 是 著 名

的八 8 1 3 1 ^女 神 י 在 古 代 近 東 地 區 的 宗 敎 世  

界 中 佔 有 極 其 姐 要 的 地 位 י 是 與 性 繁 殖 和  

戰 爭 有 關 的 母 神 。希 伯 來 文 V w A terd和 亞  

喀 得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 與 其 相 對 的  

陽 性 神 是 ” r  ; 參 摩 押 文 W / r 〔 陽 性  

〕 ；腓 尼 基 文 ％ / / 7 ; 亞 蘭 文 ‘/ r ; 古 代 南  

方 的 阿 拉 伯 文 ‘叫 讲 ־ 〔 陽 性 〕 ） 爲 同  

源 字 。希 伯 來 文 VwAterSZ是 複 數 詞 形 。 

A lb r ig h t和 P o p e 認 爲 此 複 數 並 非 代 表 多  

位 女 神 י 乃 是 反 映 出 「逐 漸 增 加 之 使 用 複  

數 名 字 的 趨 勢 』 ，其 明 顯 的 含 義 爲 『一 個  

神 祇 法 力 無 邊 的 總 和 j  ( P o p e，p. 20 ; 引 

用  A lb rig h t，p. 213 ) 。 B D B  字 典 認 爲 單  

數 詞 形 可 能 是 故 意 爲 之 的 發 音  י
暗 示 出 希 伯 來 文 羞 恥 』 （見 該  

字 ）的 母 音 格 式 。而 亞 喀 得 文 、烏 加 列 文  

〔正 常 化 爲 V7_/^r/ 〕和 希 臘 文 譯 法 顯 示 出  

在 最 後 的 二 個 子 音 之 間 ，沒 有 任 何 母 音 。 

希 伯 來 文 的 單 數 詞 形 ，在 列 王 記 中 出 現 過  

三 次 י 是 所 羅 門 所 崇 拜 的 西 頓 女 神 之 名  

( 王 上 一- ־1  5 ， 33 ; 王 下 廿 三 1 3 ，稱 爲 西  

頓 人 妫 /^7— 「可 憎 的 神 』 ） 。在 舊 約 其 他  

地 方 所 見 的 都 是 複 數 字 形 ‘《̂ ^ 而 ，經 常  

會 與 B aalim  ( B a a l〔巴 力 י 見 該 字 〕的 複  

數 ； 士 二 1 3 ; 十 6 ; 撒 上 七 4 ; 十  

二 10 ) 並 提 ，有 一 次 則 和 『外 邦 的 神 j  一  

起 出 現 （撒 上 七 3 ) 。掃 羅 過 世 之 後 ，他  

的 軍 裝 被 放 在 亞 斯 他 錄 廟 裏 （撒 上 卅  

一  1 0 ) 〇

雖 然 有 些 學 者 反 對 י 但 亞 舍 拉 （見 該  

字 ）和 亞 斯 他 錄 י 似 乎 是 指 同 位 女 神 （如  

K a p e lru d，p. 62 ) 。正 如 在 烏 加 列 文 獻 中 一  

樣 י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י 亞 斯 他 錄 出 現 次  

數 比 亞 舍 拉 少 很 多 。然 而 這 二 女 神 都 與 巴  

力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是 厄 爾 ）並 提 。有 些 學  

者 更 進 一 步 將 迦 南 諸 神 的 圖 痤 弄 得 更 加 複  

雜 ，認 爲 亞 傘 特 （A n a t ) 女 神 （烏 加 列 文  

‘价 ， U T  19: no . 1889 ) ，是 厄 爾 的 配 偶 ，巴 

力 的 胞 妹 ；有 時 候 也 被 認 爲 是 亞 舍 拉 和 亞  

斯 他 錄 （如 H a rr iso n，p. 167 ) 。亞 拿 特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時 並 不 是 作 女 神 名 ，而 是 珊 迦  

的 父 親 ־1 亞 拿 』 一 名 而 已 （士 三 3 1 ;  

五 6 ; 參 逬 廿 一  1 8 的 地 名 亞 翕 突 ） 。這 些  

女 神 的 膜 拜 者 # 崇 亞 斯 他 錄 、亞 舍 拉 和 亞  

傘 特 （或 是 如 某 些 人 的 看 法 ，是 指 一 位 女  

神 י 而 擁 有 三 個 名 稱 ） ，都 是 帶 有 誇 張 的  

性 特 徴 （赤 土 陶 器 上 的 小 雕 像 亦 然 ） ’伴  

隨 著 邪 惡 之 虐 待 性 的 性 變 態 （在 烏 加 列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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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1 9  * ד ת ^  ( (a to d )

詩 文 學 中 也 有 道 種 令 人 噁 心 的 描 述 ） 。

現 代 的 舊 約 讀 者 ，有 時 無 疑 地 對 迦 南  

的 偶 像 並 未 有 深 入 的 洞 見 。敬 拜 迦 南 的 男  

神 或 女 神 י 並 非 僅 是 以 色 列 歷 史 中 的 小 小  

汚 點 而 已 י 這 種 汚 穢 的 信 仰 除 了 帶 來 傷 風  

敗 徳 的 淫 亂 生 活 外 ，崇 拜 的 活 励 還 包 括 宗  

敎 男 娼 和 女 妓 之 異 性 通 姦 與 同 性 相 姦 在  

內 ，而 這 些 行 爲 莛 本 上 正 好 是 與 敬 拜 永 生  

神 背 道 而 馳 的 י 祺 苡 上 還 是 背 叛 神 的 主 權  

之 舉 。R , K . H a r r i s o n 描 述 迦 南 人 下 流 而  

野 忸 的 崇 拜 體 系 之 後 י 下 結 論 說 ：『其 骯  

髒 下 流 的 性 質 ，正 好 與 以 色 列 人 崇 髙 的 倫  

理 典 範 形 成 強 烈 對 比 。迦 南 諸 神 絕 對 缺 乏  

道 德 屬 性 י 使 得 諸 如 宗 敎 娼 妓 、獻 嬰 孩 爲  

祭 、淫 蕩 的 崇 拜 這 類 敗 壞 的 行 爲 變 成 表 達  

宗 敎 虔 誠 和 熱 心 的 正 常 方 式 。結 梁 是 ：在  

以 色 列 神 的 道 徳 屬 性 與 迦 南 宗 敎 下 流 的 淫  

蕩 之 間 י 根 本 就 蔹 無 妥 協 餘 地 」 （見 參 考  

書 目 ，p. 170 ) °
參 考 軎 目 ：A lb rig h t ， W illiam  F o x w ell， 

Yahw e/ι and  the G ods o f  Canaan'. A  
H istorica l A na lysis  o f  Tw o C ontrasing  
Faiths, G a rd e n  C ity , N . Y ,: D o u b le d a y , & 
C o ״  Inc., 1968. C a ssu to , U ., T he G oddess 
Anarh: C anaanite  E pics o f  the  P atriarchal 
A ge, T r. Israel A b ra h a m s , Je ru sa lem : 
M agnes P ress, 1971. C ro ss , F ra n k  M o o re , 
J r ” C anaanite M y th  and  H ebrew  Epic: 
E ssays in the H is to ry  o f  the R elig ion o f  the  
Israel, H a rv a rd  U n iv ersity , 1973, H a rriso n , 
R . K ., O ld  T estam en t T im esy E e rd m an s , 
1970. K ap e lru d , A rv id  S., The R a s S h a m ra  
D iscoveries a n d  the  O ld  T esta m en t, O x fo rd : 
Basil B lackw ell, 1965. P o p e , M a rv in  H ., E l 
in the U garitic T e x t  II , S u p p lem en ts  to 
Vetus T estam en tum y I I , L eiden : B rill, 1955.

R . B . A .

n y 广货） 見 1650b

1719 ד*  ת ^  ( 準 備 僅 以  P iel 和  

H ith p a e l出 現 過

衍 生 詞

1 7 1 9 a  τ η ν  ( % t i d ) ד  י תו ^
r a t & d j 预 備 好 的 、準 備 好  

的

1 7 1 9 b ) עתוד־ו־  ‘a t t & d ) 公 山 羊 、

首 领  

公 山 羊

希 伯 來 文 名 詞 … 成^ 是 舊 約 中 י 幾 個  

關 於 羊 的 用 字 之 一 ；可 與 亞 喀 得 文 《沿也  

野 綿 羊 』和 阿 拉 伯 文 ז 幼 小 的 公  

山 羊 J 比 較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義 字 請 見 的

論 述 。

公 山 羊 是 獻 祭 的 動 物 ，而 也 是  

以 色 列 領 袖 平 安 祭 牲 中 的 一 部 分 祭 物 ，此  

用 法 在 民 七 車 共 1 3 次 （十 二 項 獻 祭 中 各 用  

一 次 י 圾 後 總 計 時 再 一 次 〔8 8 節 〕 ） 。在  

這 些 獻 祭 中 ， ‘如 成 € /與 公 綿 羊 和 公 綿 羊 羔  

並 提 。獻 祭 必 須 出 於 敬 畏 的 心 態 ，方 得 神  

的 悅 納 。所 以 ，耶 和 華 對 於 惡 人 與 不 悔 改  

之 人 所 獻 公 山 羊 的 血 嗤 之 以 奧 （ 赛  

一  1 1 ) ; 詩 五 十 7 〜 1 5 是 用 嘲 蔑 的 反 諷 來  

形 容 錯 誤 的 獻 祭 。

摩 西 形 容 迦 南 美 地 的 豐 富 時 ，也 提 到  

山 羊 （申 卅 二 14 ) 。雅 各 替 拉 班 牧 羊 時 ， 

有 紋 的 、有 點 的 、有 花 紋 的 並 不 多 （創 卅  

一 章 ） 。本 字 有 一 字 是 作 比 喩 用 法 י 因 爲  

公 山 羊 ‘如拉^ 是 羊 群 之 首 （耶 五 十 8 ) ， 

所 以 本 字 可 用 來 指 以 色 列 人 中 的 官 長 與 領  

袖 （見 费 十 四 9 ; 結 卅 四 17 ) 。

ripy 見  1650c
Tmy 广 沄 松 幻 見 1719a 
；זתוד 广‘如 松 幻 見 1719b 
，即 見 1650d 
ד י ת ^ ז 見 1719a 
,4) ר^  תי m q) י עתיר.   ( eatngj  
見  1721< ני  d

1720  (  S i a m ) 僅 見 於 赛 九  1 8 ，

是 N ip h a l י 意 思 未 明 ，可 能 是 被 地  

著

ל« 1721 ת ^ 广 變 老 、 挪 開  ’ Q al ;
勝 錄 、遷 移 ’ H iph il

衍 生 詞

1721a tp n y  〈‘ά ίά《） 傲 慢 、 狂 妄

( 言 語 ）

1 7 2 1 b י«+  ת >̂ 持 久 的 （箴

八 1 8 )
1 7 2 1 c  tP^nV ( ‘d tiq ) 耐 欠 的

1 7 2 I d  ! ) עתילו ‘a ttiq ) 古 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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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2 2 ר  ת ^  ( % t a r )  I

本 字 根 在 希 伯 來 文 極 爲 罕 見 י 是 表 達  

空 間 的 移 励 及 時 間 的 過 程 ，它 的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字 則 语 意 爲 ז 移 励 、向 前 j 之 

普 通 動 詞 。另 外 同 源 字 根 也 散 見 在 阿 拉 伯  

文 「居 先 、變 老 J 、烏 加 列 文 ‘/<7 
『過 去 j 和 亞 蘭 文 「老 的 j 中 。

本 字 根 在 伯 十 四 1 8 是 Q al י 指 磐 石  

挪 開 原 處 （參 伯 十 八 4 ) 。它 也 用 來 指 年  

歲 增 長 י 以 及 隨 之 而 來 之 袞 弱 （指 眼 睛 ）

( 詩 六 7 〔 Η  8 〕 ） ，以 及 惡 人 持 久 的 勢 力  

( 伯 廿 一  7 ) 。

本 字 根 有 兩 次 是 指 族 長 的 旅 遊 遯 徙 ， 

爲 H ip h i l字 幹 （创 十 二 8 指 亞 伯 蘭 ；削  

廿 六 2 2 指 以 撒 ） 。伯 卅 二 1 5 ，約 伯 說 ：

『他 們 驚 奇 不 再 回 答 一 י 言 不 發 J ( 呂 本  

更 爲 淸 楚 ：『他 們 狼 狽 周 逛 י 不 再 回 答 ， 

言 語 都 没 了  J ) 。伯 九 5 講 到 耶 和 華 可 畏  

的 權 能 ：「祂 發 怒 把 山 翻 倒 挪 移 י 山 並 不  

知 覺 』 。另 箴 廿 五 י 1 是 本 字 H ip h i l的 獨  

特 用 法 ，那 與 說 所 羅 門 的 箴 言 是 希 西 家 的  

人 所 留 傳 下 來 的 J ( R. B. Y. S co tt， Prm ，· 
以 知 ， in  AB， p· 155 ) °

‘0纪 彳 傲 慢 、狂 妄 、硬 挺

用 來 指 傲 慢 、狂 妄 的 言 語 （撒 上  

二 3 ; 詩 卅 一 19 ; 七 五 6 ; 九 四 4 ) 。

持 久 的 （ A SV  同 ；R SV，e n d u r-
ing  )

是 形 容 詞 ，在 箴 八 1 8 用 來 指 古 老 的 、 

或 世 代 相 傅 的 （因 而 也 是 有 名 的 ）財 密 。

公 ％ 耐 久 的 （A S V 同 ：R S V 作 fine ) 
滿 見 於 赛 廿 三 י 18 指 高 资 的 衣 服 或 盛

裝 。

古 代 、 離 開 （A S V 、R SV  
作  a n c ie n t 、 w eaned  )

赛 二 八 9 描 寫 離 開 母 懷 （斷 奶 ）的 ， 

代 上 四 2 2 則 指 古 老 的 或 古 時 的 記 載 。

1722 ר9  ס  ( ‘S torj I 禱 告 、祈 求

衍 生 詞

1 7 2 2 a  懇 求 者 、敬 拜

者 （番 三 1 0 )

動 詞 ‘a t o r 並 非 禱 吿 的 常 用 字 。阿 拉 伯

文 同 源 字 是 Γ 爲 獻 祭 殺 牲 j 。可 能 希  

伯 來 文 蕋 本 上 是 指 獻 祭 而 言 （ von  
R ad , O ld  T estam en t Theology^ I, p. 380, 
a n d  E ich ro d t, Theology o f  O ld  Testam ent, 
I , 頁 172 ) 。 在 出 八 2 8 〔 H  2 4 〕 祈  

求 耶 和 華 和 祭 祀 有 關 י 但 見 下 述 。本  

励 詞 在 L X X 經 常 譯 作 祈 禱 j  
( 出 八 〜 十 抵 ）和 （N ip h a l ) Γ 存

恩 忠 的 來 聆 聽 所 求 』 。動 詞 r 懇 求 』意 爲  

ז 熱 切 的 祈 求 或 禱 吿 ，切 切 的 祈 求 』 。重 

要 的 同 義 字 包 括 ： ( H ith p ae l ) Γ 祈  

求 恩 典 J ，冲 抑 Γ ״ 強 烈 的 要 求 j ，pS/fl/ 
( H ith p a e l ) 『禱 吿  j Λδ’ί3/Γ 要־5， 求 、祈  

求 J 和 ( P iel ) Γ 祈 求 、懇 求 j 。

聖 經 關 於 祈 禱 的 敎 義 ，如 E ic h r o d t所  

說 ，扱 爲 引 人 注 目 的 特 色 就 是 自 由 釋 放 的  

成 分 י 不 馄 帶 有 『任 何 僞 裝 之 楚 楚 可 憐 的  

痕 跡 ，或 誇 大 其 詞 的 諂 媚 話 ；其 標 誌 乃 是  

像 孩 子 般 眾 純 、誠 摯 、信 靠 』耶 和 華 。而  

且 ，與 古 代 近 東 的 祈 禱 文 獻 相 反 的 是 ，

「在 祭 祀 禮 儀 的 禱 吿 和 個 人 私 下 的 禱 吿 之  

間 J 沒 有 不 一 '致 之 處 （E ich ro d t, 77纪0/叹少 

6>/ "把  I，p, 175 ) 。聖 經 中

的 禱 吿 是 自 發 、個 人 性 的 י 因 著 需 求 而 發  

出 的 ，不 受 時 間 或 點 所 限 制 。如 同 V riezen 
所 說 的 ：『在 一 天 當 中 的 任 何 時 間 ，在 任  

何 地 方 ，神 都 是 可 以 親 近 的 （創 廿 四  

韋 、 i  ( O utline o f  O ld  T estam en t The- 
p. 279  ) 。有 趣 的 是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敬 拜 中 ，儘 管 對 獻 祭 有 極 詳 細 的 指 示 ，但  

禱 吿 却 沒 有 一 成 不 變 的 儀 式 ，它 必 須 是 自  

勋 自 發 的

S to r  2 0 次 的 出 處 中 ，有 八 次 是 在 出 八  

〜 十 章 那 些 具 有 神 學 爭 論 的 災 禍 中 （即 出  

八  8 〜 9  3 0 〜 2 8 Η 〕י   4 —5 ，2 4 —2 6 〕 ；九 

28 ; 十  1 7 〜 1 8  ) 。出 八  2 8 〔 Η  2 4 〕 獻 י  

祭 是 與 懇 求 的 禱 吿 連 在 一 起 的 י 而 這 樣 的  

關 係 贯 串 了 整 個 取 件 。在 撒 下 廿 四 2 5 獻 祭  

的 行 励 和 懇 切 祈 求 有 關 （大 衛 聽 從 先 知 迦  

得 所 說 ，獻 燔 祭 和 平 安 祭 給 神 ，神 方 止 住  

瘟 疫 ） 。如 是 情 況 或 許 也 發 生 在 撒 下 廿 一  

14 ( 關 於 掃 羅 和 約 傘 單 的 埋 葬 ） 。然 而 ， 

懇 求 禱 吿 未 必 總 是 伴 隨 著 獻 祭 。河 東 二 個  

半 支 派 的 人 在 陣 上 呼 求 神 י 「因 爲 他 們 在  

陣 上 呼 求 神 、倚 賴 神 ，神 就 應 允 他 們 J 
( 代 上 五 20 ) 。沒 有 獻 祭 而 懇 求 的 另 一 個  

例 子 ，是 瑪 傘 西 被 巴 比 倫 王 擄 去 時 ，他 在  

神 面 前 極 其 自 卑 י 祈 禱 耶 和 華 ，而 耶 和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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ר* 1723 ת ^ ( €atar)  II

就 允 准 他 的 祈 求 （代 下 卅 三 1 2〜 1 3 ; 
參 1 9 節 ） 。在 此 經 文 中 ％t o r 與 Λδ/ό 尋

籲

求  J ，Λϋ/ζα ‘ Γ 自 卑  J ( N ip h a l ) ，/75Λ3/
Γ祈 禱 ■I ( H ith p ae l ) 和 名 詞 『祈  

求 J 一 起 出 現 י 。
‘δ / a r 的 主 励 語 態 （Q a l 和 H iph il 

) ，與 向 耶 和 華 禱 吿 、熱 切 懇 求 有 關 ；被  

動 式 （ N ip h a l ) 則 指 耶 和 華 以 其 恩 典 垂 聽  

所 求 י 應 允 了 禱 吿 י 顯 出 祂 奇 妙 的 恩 典  י
並 且 俯 就 禱 吿 之 人 。道 種 語 態 交 互 作 用 的  

情 形 י 可 見 創 廿 五 21 : 『以 撒 因 他 妻 子 不  

生 育 י 就 爲 他 祈 求 （ Q al ) 耶 和 華 י 耶 和 華  

應 允 他 的 祈 求 （ N ip h a l ) י 他 的 妻 子 利 百  

加 就 懷 了 孕 』 。不 過 本 励 詞 必 須 與 另 二 個  

同 音 異 義 字 加 以 區 別 ： ‘δ /a r  I I 和 如 以  

I I I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 I I，PP· 7 8 5 — 800· 
T H A T ，I I，pp- 3 8 5 — 86.

R . B . A .

1723 (  S t a r )  I I  豐 盛 僅 以  N ip h -

a l 和 H ip h i l出 現

衍 生 詞

1 7 2 3 a  豐 盛 （耶

卅 三 6 )

1724 ר  ת ע 广卜） i l l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7 2 4 a  W  香 氣 （燒 香 的

味 道 ，結 八 11 )

見  1723a

806



פ
1725 叫 ？ 撕 成 碎 片 （申 卅 二

( 26

衍 生 詞

角 、邊 + 1725a פאה

ρ έ ’ό 角 、邊 

五 次 是 獨 立יρ έ · ά 在 舊 約 出 現 8 2 次 

狀 態 ，7 7 次 是 附 廊 狀 態 。一 處 有 問 題 的 經 

住י 撒 瑪 利 亞 的 以 色 列 人־״ : 節 是 摩 三 12
他 們 得.........躺 臥 在 床 角 上 （ w /r p )

頁 7 8 0 認 爲 此י 救 也 不 過 如 此 ■1。但 K B 
處 的 源 於 另 一 字 根 如 /^ /> 却 0 ’「美 

麗 』 ，並 譯 之 爲 『 犖 美 的 （奢 侈 的 ）床

榻』°
有י 趣 的 是 ρ έ ’ά 的 8 2 次 使 用 中 

有 4 4 次 是 在 以 西 結 ® ，且 毫 無 例 外 全 是 用 

在 該 香 最 後 一 個 單 元 （四 十 〜 四 八 窜） 

描 述 先 知 所 見 新 聖 殿 之 異 象 。與 以 西י中 

本 字 也 用 在 出י結 逬 中 這 些 經 文 一 起 的 是 

用 作 套 語 以 描 繪 會 轿י埃 及 記 與 約 咨 亞 記 

東 / 西 / 南/״ 及־ 分 配 土 地 或 城 市 邊 界 的

北 邊 j 的 方 向。

Γ 東 邊 J ( / / ’a r 扣 而 《 ) 及 相 

對 之 Γ 西 邊 《I ( / / ’a /  ) 各 出 現 23 

次 。 Γ 北 邊 ·I ( 广 加 ) 與 相 反 之 『南 

邊 j  ( 广 如 ) # 爲 1 1 次 。因 此 ，在 

ρ έ ’ό 有 6 8 次 是 用 在 與 四 個 方 向 8י 2 次 中

之 一 有 關 的 經 文 中。 

^占 在 菘 約 的 第 二 種 基 本 用 法 指 角， 

然 而 在 翻 譯 上 如 何 區 別 用 與 邊 就 不 都 是 十 

分 淸 楚 的 了 。因 爲 扣 ，在 角 可 以 指 ：⑴ 外 邦 

國 土 之 角 （邊 境 地 帶 ） ，尼 九 22 ; 民 廿 四 

17 ;耶 四 八 45  : ⑵ 巣 角 ，出 廿 五 26 ; 卅 

; 七 23 ; ( 3 ) ( 會 薜 ）院 子 的 角 ，出 廿 七 7 
田 角 ，利 十 九 9 ; 廿 三 22 ·· (5)頭 髮 之 锭⑷ 

利 十י角 ， 利 十 九 27 ; (6) 鬍 铖 之 角 

即 太 陽 穴’י九 27 ; 廿 一  5 ; (7) 頭 的 兩 邊 

民 廿 四 17 ( 耶 四 八 4 5 可 能 亦 然）。 

與 (7)有 關 的 經 文 我 們 可 以 注 意 三 處： 

耶 九 2 6 〔 Η  2 5 〕 ；廿 五 23 ; 四 九 3 2 ，其 

中 每 一 處 都 有 之 片 語 ，字 面 意 

。義 爲 Γ 那 些 剃 頭 ‘ （即 太 陽 穴 ）的 人 J

K JV  課 爲  a n d  all th a t  a re  in  th e  u tm o st 
co rn e rs  ( 九  2 6 〔 H  2 5 〕 ） ，似 乎 有 誤 。 

J B 較 妥 ，譯 爲 C ro p -H e a d s  ! 惟 N I V 根  

據 較 老 的 解 釋 ，應 該 比 較 切 合 上 下 文 （中 

文 和 合 作 「剃 週 圍 〔頭 髮 〕的 人 』意 義 較  

近 ） 。其 贸 道 三 處 經 文 都 沒 有 題 到 頭 髮 ， 

鬍 铖 或 臉 頰 等 י 與 其 他 提 到 前 額 的 經 文 不  

同 。無 論 如 何 י 應 該 是 指 著 與 以 色 列 同 時  

期 阿 拉 伯 的 游 牧 民 族 而 言 。

用 作 角 時 ，有 兩 處 特 別 有 趣 的 經  

文 。第 一 處 是 利 十 九 27 ; 廿 一  5 。這 兩 節  

經 文 都 禁 止 剃 頭 髮 周 圍 或 鬍 羰 周 圍 。這 些  

禁 令 與 其 他 可 憎 之 琪 如 以 刀 劃 身 、紋 身 及  

宗 敎 上 的 贾 淫 等 並 列 ，乍 看 之 下 並 無 意  

義 。但 避 免 剃 掉 髮 角 ，大 槪 是 指 異 敎 徒 在  

舉 行 葬 禮 時 施 加 在 自 己 身 上 的 記 號 （耶 九  

2 6 〔 Η  2 5 〕 ；廿 五 23 ; 四 九 32 ) 。他 們  

的 意 圖 可 能 是 使 哭 喪 者 與 徘 徊 在 死 者 週 圍  

的 亡 魂 相 交 。在 以 色 列 是 不 容 交 鬼 的 。

第 二 處 經 文 在 利 十 九 9 與 廿 三 2 2 :

Γ 在 你 們 的 地 收 割 莊 稼 ，不 可 割 盡 田 角 J 
( 參 申 廿 四 19一 22 ; 得 二 2 ) 。這 件 事 證  

明 了 聖 經 對 窮 人 與 寄 居 者 的 關 顧 。 

參 考 書 目 ：有 關 翻 譯 摩 三 1 2 的 問 題 ’ 
G ese , H ·, “ K le in e  B eitrage  zu m  V erst 
a n d n is  des A m o sb u ch es,^  V T  12 : 4 1 7 ־  
38 , esp . pp· 427  — 32.

V. P .  H .

1 7 2 6  * 9 ר א  I 使 榮 耀 、使 美 麗

、裝 飾

衍 生 詞

1 7 2 6 a ר+  א פ  頭 巾

1 7 2 6 b  ! ה ר א פ ת  美 览

励 詞 在 蘅 約 中 出 現 1 3 次 ，六  

次 爲 Piel ( 其 中 四 次 在 賽 五 五 5 ··六  

十 7 ， ( י 13 9 ，七 次 爲 H ith p a e l ( 其 中 5 
次 在 赛 十 15 ; 四 四 23 · · 四 九 3 ; 六

十  21 ; 六 一 3 ) 。

p 5 ’a r 在 P i e l時 的 签 本 意 義 设 『使 美  

麗 / 榮 耀 』 。六 次 出 現 的 主 詞 皆 爲 神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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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2 7  * 9 ר א  ( p a 9a r )  I I

受 詞 爲 祂 的 兒 女 י 如 赛 五 五 5 ; 詩 一 四 九  

4 , 或 祂 的 聖 所 （拉 七 2 7 ; 赛 六 十 7 ,  
13 ) 。這 個 思 想 亦 被 引 入 p S ’a r 的 H i- 
t h p a e l用 法 中 （赛 四 四 23 ; 四 九 3 ··六 十  

21 ··六 一  3 ) 。本 字 幹 另 有 「誇 大 J 之  

意 ， 如 士 七 2 ; 赛 十 1 5 。 而 出 八 9 

〔 Η  5 〕摩 西 對 法 老 的 談 話 中 י 直 譯 爲 向  

我 # 榮 你 自 己 吧 』 （和 合 作 任 憑 你 吧 ） ， 

其 意 似 乎 爲 請 給 我 指 示 J י  或 『向 我 解  

釋 你 自 己 吧 』 。

本 動 詞 使 美 瓞 與 袴 大 二 者 之 區 別 ，可  

在 其 衍 生 的 實 名 詞 中 找 到 ，其 主 要 字 義 雖  

爲 美 麗 י 但 亦 含 有 骑 傲 之 意 （參 赛 十 12 

Γ 我 必 罰 …… 他 髙 傲 眼 目 的 榮 耀 J ··也 參  

赛 十 三 1 9 〔巴 比 倫 〕與 廿 5 〔埃 及 〕 ） 。

亦 有 因 榮 耀 而 誇 耀 、驕 傲 的 正  

面 含 義 。特 別 在 箴 言 中 是 如 此 ：十 七 6 
Γ 父 親 是 兒 女 的 榮 耀 J ; 廿 2 9 「強 壯 乃 少  

年 人 的 榮 耀 』 ；廿 八 1 2 「義 人 得 志 大 有 榮  

耀 j 。 （亦 見 士 四 9 ) 與 這 些 經 文 有 關 的  

是 ，神 說 以 色 列 是 祂 的 榮 耀 （赛 四 六 13 ; 
六 二 3 ; 耶 十 三 11 ; 卅 三 9 ) 。

注 意 到 舊 約 用 來 指 美 麗 的 廣 泛 語 粲 是  

頗 爲 有 趣 的 。這 從 觀 察 與 平 行 的 幾  

個 同 義 字 中 可 以 看 得 出 來 ：赛 廿 八 5 「耶  

和 華 必 做 榮 （ f  W ) 冠 ，華 冕 J 。詩 九 六 6 

Γ 有 能 力 （ δζ״  ) 與 華 美 在 祂 聖 所 ■1。代 上  

廿 九 ־< 11 耶 和 華 阿 י 尊 大 （ ) 、能  

力 （ , W r S  ) 、榮 耀 、強 盛 （ ） 、威  

嚴 （ ) 都 是 你 的 J 。出 廿 八 2 ， 40  Γ聖  

衣 爲 榮 耀 （ 爲 華 美 J 。申 廿 六 19 

״ ־ 又 使 你 得 稱 讚 （ ) 、 美 名 （Μ · 
) 、尊 榮 J 。赛 四 2 「地 的 出 產 必 榮 華  

( 碎 ，加 ） 茂 盛 J 。 赛 六 四 1 1 〔H K )〕

『我 們 聖 潔 （ ) 華 美 的 殿 i ，也 見  

赛 六 三 1 5 。

頭巾

如 果 本 動 詞 背 後 的 觀 念 是 穿 戴 美 麗  

衣 服 』 ，那 麼 本 動 詞 的 衍 生 詞 必 然 是 指 某  

種 衣 服 。正 如 我 們 在 下 面 要 說 明 的 ，頭 巾  

並 非 偶 而 穿 戴 、或 限 於 某 種 性 別 的 衣 飾 。 

它 可 由 女 子 穿 戴 （ 赛 三 2 0 ,  K JV  
作 b o n n e ts  ) 或 由 男 子 （結 廿 四 1 7 ，2 3 ， 

以 西 結 自 己 ，K J V 作 t i r e ) 。大 祭 司 與 祭  

司 亦 穿 戴 由 細 麻 所 做 的 頭 巾 （出 卅 九 28 ; 
結 四 四 1 8 ) 。 新 郞 也 可 穿 戴 （ 赛 六  

־ - ח ג  ) ，或 許 在 此 應 譯 爲 花־״ 冠 J ，參 赛

六 一  3 『 華 冠  』 代 替 灰 皰  。

i i p ’a w 美 麗 、榮 耀 、蛾 傲

在 舊 約 出 現 5 1 次 ，除 兩 次 例 外 （赛 廿  

八 5 ; 耶 四 八 17 ) 其 餘 均 爲 結 梆 句 ， 冲 - 
’e r e / 「某 某 的 美 麗 J 。

參 考 窨 目 ：T H A T , II , pp· 387 — 88·
V. P . Η.

1727  I I 尋 索 樹 枝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 僅 見 於 申 廿 四 20 
( P iel )

母 系 名 詞  

1 7 2 7 a  0 & ה  ר א פ > 幻 大 樹 枝  

1 7 2 7 b ר  רו א ק  發 紅

、變 色 （鴻 二  1 0 〔 Η  1 1 〕 ： 

珥 二 6 ) 意 義 不 明

1728  9 רן א  巴蘭

這 聖 經 地 名 僅 見 於 創 、民 、申 、撒  

上 、王 上 、哈 。累 積 的 證 據 似 乎 支 持 在 西  

乃 半 島 之 東 北 區 域 ，以 東 之 西 南 方 ，尋 的  

曠 野 南 方 ，靠 近 猶 大 山 區 的 區 域 。

雖 然 是 沙 漠 區 י 卻 可 居 住 ，而 且 有 人  

居 住 。在 諸 王 爭 戰 中 （創 十 四 6 ) ，伊 勒  

巴 蘭 與 以 東 都 爲 基 大 老 瑪 所 征 服 ，此 役 可  

能 爲 通 往 紅 海 商 隊 路 線 之 爭 奪 戰 。 伊■״ 勒  

巴 蘭 』意 即 Γ 巴 蘭 的 神 · I ，參 照 ז 伊 勒 伯  

特 利 』 （創 卅 五 7 ) 即 爲 「 伯 特 利 之  

神 J 。當 以 實 瑪 利 與 夏 甲 被 亞 伯 拉 罕 逐 出  

後 ，由 別 是 巴 起 行 ，以 後 便 居 住 在 巴 蘭 的  

曠 野 （創 廿 一  21 ) 。

巴 蘭 亦 曾 做 爲 秘 密 基 地 之 用 ’摩 西 即  

自 此 打 發 探 子 窺 探 迦 南 地 （民 十 12 : 十 二  

16 ; 十 三 3 26 ( י  。民 十 三 2 6 特 別 指 明 探  

子 返 回 在 巴 蘭 曠 野 的 加 低 斯 （巴 尼 亞 ） ’ 
然 而 要 注 意 民 卅 三 3 6 卻 說 加 低 斯 是 在 尋 的  

曠 野 （但 參 L X X  Γ在 巴 簡 曠 野 的 加 低  

斯 j  ) 。亦 可 參 申 一  1 。

撒 母 耳 死 後 י 大 衛 到 巴 蘭 的 曠 野 （撒  

上 廿 五 1 ) ，遇 到 了 拿 八 י 其 爲 『瑪 雲  נ־

即 猶 大 南 方 的 人 ，大 衛 曾 向 他 討 索 保 護  

費 。此 地 距 掃 羅 有 段 安 全 距 離 ，大 衛 在 他  

的 朋 友 與 支 持 者 撒 母 耳 死 後 ’特 別 需 要 此  

保 陣 。以 東 人 哈 達 爲 逃 避 約 押 （所 羅 門 時  

期 ） י 由 以 東 逃 到 米 甸 ，穿 過 巴 蘭 到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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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3 2  * ר ג ^  ( p a g a r )

及 ，所 以 顯 示 巴 蘭 與 以 東 及 米 甸 毗 鄰 。申 

卅 三 2 巴 蘭 山 與 西 乃 山 相 連 י 哈 三 3 巴 蘭  

山 與 以 東 北 邊 地 區 的 提 幔 並 提 。

V. P . H.

5 ^  ^ ר רו א > « 以 見  1727b

סגג 1729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729a 初 熟 的 無 花

果 （歌 二 13 )

ל ו ג ?  見  1730a

1730 ל  ג פ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7 3 0 a ל  גו ?  ( p i g g m ) 不 况 之 物 、

廢 物

1731  遭 遇 、相 遇 、到 達 、

懇 求 、代 求

衍 生 詞

1 7 3 1 a ע5  ג  (^egraV  事 件 、 機 會

( 王 上 五 18 ; 傳 九 11 )
1 7 3 1 b ע  ^ פ מ  起 （伯 七

20 )

動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4 4 次 ，具 有  

上 述 範 圍 之 意 義 。H i p h i l具 有 兩 種 基 本 意  

義 ：⑴ 代 求 （赛 五 三 12 ; 五 九 16 · ·耶 十  

五 11 ; 卅 六 25 ) ; ⑵ 背 资 重 擔 （赛 五 三  

6 ，『 神 使 我 們 衆 人 的 罪 骁 都 歸 在 他 身  

上 J ) 。本 字 根 之 H ip h i l第 六 次 是 用 在 伯  

卅 六 3 2 b ，翻 譯 上 有 困 難 。參 N IV  : he 

co m m an d s it to  s tr ik e  its m a rk  ° P o p e  課 作  

he d irec ts  it ( viz. th e  lig h tn in g  ) w ith  
“ su re  a im ” （ in  A B ，頁  2 6 8 ， 276  ) 

以 及  T u r S־ inai 之 ： a n d  he c o m m a n d s  fo r 
h im  an  “ accu ser” ( C o m m en ta ry  on J o b， 

頁  506—7 ) 。

Q a l字 幹 的 甚 本 意 義 是 相 遇 。但 有 少  

數 例 外 ， 例 如 之 後 接 有 介 系  

詞 ^ ז  到 ，在 …… 之 上 』 ，則 本 動 詞 與 介  

系 詞 結 合 句 表 達 了 身 體 接 觸 之 意 。本 励 詞  

的 基 本 意 義 可 由 以 下 幾 處 經 文 得 到 了 解 ： 

撒 上 十 5 ־1 你 必 遇 見 一 班 先 知 』 ；出 廿 三  

4  Γ 若 遇 見 你 仇 敵 的 牛 或 驢 、失 迷 了 路 J 。 

參 創 卅 二 1 〔 Η  2 〕 ； 出 五 20  ; 民 卅  

五 ; י 21 19 摩 五 1 9 。

然 而 ，本 勋 詞 另 有 其 他 三 種 特 殊 用  

法 ：1. 描 述 某 塊 土 地 或 標 示 邊 境 由 甲 地 到  

乙 地 （忠 十 六 7 ; 十 七 1 0 ; 十 九 1 1 ， 

22 2 6 ，2 7 ， ( י 34 ，或 某 人 旅 行 到 某 地  

( 創 廿 八 1 1 的 雅 各 ） 。

2 .  本 動 詞 有 幾 次 是 只 做 繫 殺 的 同 義  

字 י 遇 見 某 人 爲 要 殺 他 。在 逭 類 經 文 中 時  

常 譯 作 遇 見 。？̂ ^ ״ 有 1 5 次 用 於 這 類 經  

文 。神 爲 主 詞 的 只 有 一 例 ，祂 以 死 亡 施 行  

懲 罰 （出 五 3 ) 。其 他 通 常 （但 並 不 是 毎  

一 次 ）是 指 人 自 私 地 、反 稷 無 常 地 ，行 在  

神 旨 意 之 外 的 行 爲 。但 在 得 二 2 2 「不 叫 人  

遇 見 你 在 別 人 田 間 J י 意 思 大 槪 是 『不 讓  

人 調 戲 你 J י 而 非 『擊 殺 J 。

3 .  本 動 詞 用 在 代 求 的 經 文 中 ：⑴ 向 人  

( 得 一  1 6 ，「不 要 催 我 《1 ，意 爲 『不 要 強

迫 我 離 開 你 J 。與 創 廿 三 ז 8 爲 我 求 以 弗  

嵛 J 即 等 於 「施 加 壓 力 ，運 用 你 的 影 響  

力 』 ） 。（2 )向 神 ：「不 要 向 我 爲 他 們 祈  

求 j  ( 耶 七 י ( 16 及 耶 廿 七 18 ; 伯 廿 一

1 5 。我 們 已 注 意 到 使 用 本 動 詞 之 H ip h i l的  

四 處 經 文 中 代־״ 求 』之 意 （向 人 懇 求 ，如  

耶 卅 六 25 ; 耶 十 五 11 ··赛 五 三 12 ; 五 九

1 6 ) 。一 個 眞 正 的 代 求 者 乃 是 與 神 相 遇 的  

人 ，與 許 多 抱 輕 忽 態 度 禱 吿 的 人 正 好 相  

反 °
V. P . H.

1732 ר*  ג ?  疲 倦 、沮 喪 僅 以

P i e l出 現 （撒 上 卅 ( י 21 10

1 7 3 2 a  1 5 ר ג  屍 體 、遺 艘

p e g e r 虎 艘 、遣 艘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2 2 次 。

州 狀 指 人 的 屍 體 ，而 非 動 物 （除 創 十  

五 1 1 外 ） ，而 且 不 是 指 剛 剛 死 亡 的 屍 體 ’ 
而 是 開 始 腐 爛 發 臭 的 屍 體 （赛 卅 四 3 ; 參  

約 Η 39 ) 。 含 有 死 亡 之 意 ’雖 然

有 兩 次 另 加 上 死 的 J 這 個 字 來 修  

飾 （王 上 十 九 35 ; 赛 卅 七 36 ) 。大 多 數  

的 例 證 都 指 出 י 死 是 神 審 判 的 結 果 ’ 
而 非 自 然 因 素 所 造 成 的 （ 撒 上 十 七  

4 6 ; 摩 八 3 ; 鴻 三 3 ; 尤 其 是 赛 十 四 19 

) °
有 趣 的 是 ：烏 加 列 文 中 字 根 / ? 厂 意爲  

Γ 紀 念 碑 、遺 像  J ( G o rd o n , U T  19: n o , 

2005  ) 。這 一 點 使 得 一 些 人 相 信 逭 正 是 希  

伯 來 文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正 確 的 譯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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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廿 六 3 0 非 常 可 能 不 是 偶־״ 像 的 屍 體 j 而  

應 是 『偶 像 的 遺 像 j 。結 四 三 7 ， 9 Γ君 王  

的 屍 首 J 亦 指 君 王 的 遣 像 』 （當 作 偶 像  

的 ） י 這 是 以 西 結 斥 贲 百 姓 以 地 上 君 王 的  

遺 像 當 作 偶 像 來 拜 的 罪 。

參 考 害 目 ：N e im a n，D ·, “ P G R : A  C a n a - 
a n ite  C u lt-O b jec t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JB L  67 ： 55 — 60.

V. P .  H .

1733  ⑭ 却 似 幻 相 遇 、遭 遇

下 列 經 文 可 說 明 本 字 之 基 本 意 義 ：創  

卅 三 8 「我 （以 掃 ）所 遇 見 的 這 些 群 畜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以 及 創 卅 二 1 7 〔 Η  1 8 〕 ； 

出 四 2 4 ， 27 ( 前 者 是 充 滿 危 險 的 相 遇 ，後  

者 是 充 滿 快 樂 之 結 果 的 相 遇 ） ；撒 上 廿 五  

20 ; 撒 下 二 13 ; 耶 四 一  6 。即 使 在 Q al 

字 幹 中 י 也 不 限 於 遇 見 之 意 而 已 ，正 如 何  

十 三 8 ״ 我־ 飛 撲 他 們 必 像 丟 崽 子 的 母  

熊 』 °
本 動 詞 之 N ip h a l似 乎 有 共 存 之 意 י 如  

箴 廿 二 2 『富 戶 窮 人 在 世 相 遇 J ，或 箴 廿  

九 1 3 「貧 窮 人 、強 暴 人 在 世 相 遇 J 。就 是  

說 י 在 每 個 社 舍 裡 都 有 窮 人 與 笛 戶 。窗 有  

與 貧 窮 ，這 個 兩 極 總 是 存 在 著 的 。在 詩 八  

五 11 與 /如/丨叫「相 親 ，擁 抱 J 相

平 行 。

V. Ρ .  Η .

1 7 3 4  牘 回 、救 出 、極 救

衍 生 詞

1 7 3 4 a  ! ם דוי ס  ( p ed H y im )
( 民 三 49  )

1 7 3 4 b  ! ת דו פ  救 贖

1 7 3 4 c ם+  ךיו פ  (p id ^ /d m )  _  银
1 7 3 4 d  1 9 ר ךיו  ( p i d y d n ) 贖 1货

本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藉 著  

給 付 金 錢 或 相 當 的 代 用 品 ，連 成 所 有 權 之  

轉 移 。本 字 根 在 敍 利 亞 文 意 爲 『饒 恕 j ， 

烏 加 列 文 則 用 作 『聰 回 j  ( U T  19 : n o . 
2 0 1 3 ) 。本 字 根 及 衍 生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6 9 次 °
在 語 意 學 上 的 發 展 ，是 極 其 重 要  

之 基 督 敎 神 學 之 一 。它 原 本 爲 商 業 用 詞 ， 

是 『付 給 代 價 而 轉 移 主 權 』之 意 。出 埃 及

記 與 利 十 九 2 0 論 及 婢 女 爲 了 婚 配 而 得 贖。 

亦 用 於 臜 回 已 被 判 決 死 刑 之 人 的 生 命 免 

死 ，如 撒 上 十 四 4 5 約 拿 單 被 以 色 列 人 贖

出。

本 字 因 出 埃 及 記 而 有 特 別 的 宗 敎 葱 

義י 。當 神 拯 救 以 色 列 人 脫 離 埃 及 的 奴 役 

乃 是 殺 了 埃 及 所 有 頭 生 的 人 畜 做 爲 贖 俄 

(出 四 23 ; 十 二 2 9 ) 。結 果 ，以 色 列 人 

要 永 遠 紀 念 此 琪 · 將 一 切 頭 生 的 人 畜 都 歸

。(給 耶 和 華 （出 十 三 1 2 
當 以 色 列 人 在 西 乃 山 被 數 點 時 ，神 指 

示 利 未 人 不 在 被 數 點 之 列 ，要 分 別 出 來， 

以 代 替 百 姓 所 有 頭 生 的 歸 給 耶 和 華 ，利 未 

人 的 牲 畜 也 代 替 以 色 列 人 的 牲 畜 （民 三 44 
ff. ) 。頭 生 的 數 目 比 利 未 人 的 數 目 多 出 來 

要 以 五 舍 客 勒 銀 子 賧 出 ，交 給 亞 倫 和י的 

他 的 兒 子 。根 據 出 十 三 1 1 〜 1 6  ; 卅 四 19 
2 0 與 民 十 八 8 〜 3 2 的 規 定 ：後 代 要 臜 出〜 

長 子 與 不 潔 的 動 物 ，但 頭 生 的 牛 、綿 羊 或 

山י 羊 不 可 賑 ，因 牠 們 對 神 而 言 是 聖 潔 的 

所 以 要 用 以 獻 祭 ：但 頭 生 的 驢 要 用 羊 羔 贖

回 ，或 殺 死。

如 牛 、山 羊 或 綿 羊 皆י凡 聖 潔 厩 神 的 

不 可 聰 。同 樣 地 ，任 何 『奉 獻 』給 神（ 

即 受 禁 止 的 ，不 能 合 法 地י)的 人 或 物 

“人 據 爲 己 有 的 ，是 歸 神 爲 『至 聖 』的， 

所 以 是 不 可 臜 （利 廿 七 2 8 〜 2 9  ) 。 （在 此 

該 字 有 時 用 作י 以 冲 4 / 做 Γ 贖 回 J 

的 同 義 字 ） 指 戰 爭 的 擄 物 ，如 耶 

利 哥 之 役 發 生 ^7事 件 （參 辔 六 〜 七 ，根 據

利 未 記 之 律 法 來 解 釋）。 

救 臢 的 主 題 不 只 是 與 以 色 列 的 頭 生 者 

有 關 。 以 色 列 本 身 就 是 神 的 長 子 （ 出  

要 記 念 你 在 埃 及ז：四 22 ) ，爲 神 所 救 臜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將 你 救י地 做 過 奴 僕

j  ( 申 十 五 15 ; 廿 四 18 ) 。以 色..........贖

列 在 埃 及 爲 奴 之 家 被 神 大 能 的 手 所 拯 救、 

希 伯 來 的 思 想י贖 回 。在 未 來 幾 個 世 紀 中 

; 中 充 滿 了 逭 段 史 寶 的 色 彩 （參 撒 下 七 23
囑

9 ;彌 六 4  ) 。以 赛 亞-詩 七 八 42 ;
甚 至 將 神 呼 召 亞 伯 拉 罕 離 開 吾 珥 看 作 是 救 

臜 （赛 廿 九 22 ; 參 彼 前 一  18 ) 。他 同 樣 

將 未 來 錫 安 得 臜 看 作 同 一 救 贖 行 動 之 結 果 

; (赛 卅 五 10 ; 五 一  11 ; 也 參 赛 五 十 2

。( 亞 十 8 
救 贖 的 含 義 繼 績 延 伸 。神 曾 救 祂 的 百 

姓 出 埃 及 ，也 會 拯 救 他 們 脫 離 其 他 困 境。 

大 衛 能 夠 斷 言 神 曾 救 他 脫 離 一 切 苦 難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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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四 9 ; 王 上 一  29 ) ，因 此 他 可 以 禱 吿 ：

Γ 神 阿 ！求 你 救 聰 以 色 列 脫 離 他 一 切 的 愁  

苦 j  ( 詩 廿 五 22 ) 。

詩 篇 經 常 說 到 神 拯 救 或 救 贖 生 命 脫 離  

莱 種 危 險 （詩 廿 六 11 ; 卅 一  5 ; 卅 四 22 
〔 Η  2 3 〕 ： 四 四  2 6 〔 Η  2 7 〕 ； 七  一  23 
) ，或 脫 離 敵 人 欺 壓 的 手 （詩 五 五 1 8 〔 Η 

1 9 〕 ； 六 九 1 8 〔 Η  1 9 〕 ； 亦 參 伯 六 23 

) 。人 所 面 對 扱 大 的 危 險 或 困 境 便 足 死  

亡 、陰 間 與 墳 菡 。在 詩 四 九 8 〜9 ，詩 人 痛  

切 的 表 明 人 的 不 足 ，但 末 了 指 出 神 救 臜 大  

能 之 無 限 （第 1 6 節 ） 。復 活 是 神 救 贖 人 類

之 最 高 峰 。

非 常 有 趣 的 是 只 י 有 一 次 是 指 由

罪 惡 中 被 救 贈 出 來 （詩 一 三 〇 7 〜 8 י (  這  

一 點 仍 然 留 待 新 約 聖 經 再 作 完 全 的 啓 示 ° 
可 惜 的 是 ，這 一 點 在 蕋 督 敎 的 救 晒 神 學 中  

太 過 被 強 調 ，以 致 有 一 種 傾 向 ，忽 略 了 新  

約 與 舊 約 都 是 從 人 類 的 整 個 處 境 來 猎 救 晒  

或 拯 救 。然 而 即 便 僅 略 讀 路 加 福 音 ’也 能  

感 受 到 其 中 充 份 繼 承 了 舊 約 完 整 的 救 恩 觀  

念 0
及 其 衍 生 詞 有 時 與 其 他 字 根 平 行  

使 用 。特 別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與 ’常 互  

爲 同 義 字 ，此 二 字 根 皆 指 需 付 上 喷 似 的 救  

贐 י 雖 然 有 人 認 爲 g a ’u/ 基 本 上 可 能 是 與  

家 庭 處 境 有 關 ，是 指 扮 演 親 屬 角 色 的 觀  

念 ，然 而 ，在 何 十 三 1 4 與 耶 卅 一  1 1 中 ， 

與 扣 4 / 平 行 ，在 利 廿 七 2 7 等 處 則  

爲 同 義 י 足 見 這 兩 個 字 在 意 義 上 有 所 重  

® ，而 且 י 在 L X X 中 ，勋 詞 / 价 心 出 現  

9 9 次 י 其 中 有 4 5 次 譯 自 g V a / 字 根 ， 43 

次 譯 自 字 根 。

於 / ^ r 有 時 亦 與 ρ ά ί / ό 平 行 י 如 詩 四 九  

8 及 出 廿 一  3 0 。字 根 意 爲 『安 撫 、 

贖 罪 」 ，而 就 是 「確 保 蒙 恩 或 復 和  

的 聰 金 J 。

坤 而 與 心 巧 / ( 耶 十 五 21 ) 及  

( 伯 六 23 ) 皆 金 平 行 出 現 ，這 兩 個 字 含 義  

皆 爲 r 拯 救 J 。車 贲 上 ，p S r f a 有 時 也 譯 作  

r 拯 救 J ( 如 詩 四 四 2 6 〔 Η  1 7 〕 ； 五  

五 1 8 〔 Η  1 9 〕 ，因 爲 付 贖 惘 之 觀 念 已 退 居  

縣 後 ，轉 而 強 調 得 釋 放 。雖 然 可 以 說 出 埃  

及 所 付 救 贖 之 代 價 即 埃 及 所 有 頭 生 的 人 畜  

( 出 十 二 13 ) ，但 其 他 經 文 中 並 未 論 及 臜  

價 。然 而 ，在 新 約 則 很 淸 楚 ： 知 道 你 們

得 臢 ........乃 是 憑 著 蕋 督 的 齊 血 י 如 同 無 瑕

疵 無 玷 汚 的 羔 羊 之 血 』 （彼 前 一  1 8〜

19 ) °

贖 回 、救 聩  

是 陰 性 抽 象 名 詞 ，僅 出 現 於 出 八 23 
〔 Η  1 9 〕 ··詩  9 ; 一 三 〇 7 與 赛 五

◦  2 。在 出 八 1 9 中 之 意 有 一 點־ 困  

難 ，可 譯 作 r 分 開 j 或 r 區 分 _ ! ，L X X 與  

武 加 大 譯 本 亦 然 ，但 不 知 是 一 種 註 釋 ，或  

根 據 不 同 的 經 文 。 （參 A . A . M a c in to sh， 

“ E x o d u s V III 19， D istinc tive  R ed em p tio n  
a n d  th e  H eb rew  R o o ts ה  ד פ  a n d ר  ד פ  ” ， 

V T  21 ( 1971 ) ，5 4 8 —5 5 5 ，對 此 問 題 之 討  

論 ）。

p fd i t y i m ， p id yd m  味银

前 者 是 被 勋 分 詞 的 複 數 抽 象 字 形 （在  

民 三 49  : 赛 卅 五 1 0 與 五 一  1 1 作 苡 名 詞  

用 י 意 爲 「 得 贜 者 ■ ! ) ，僅 出 現 於 民  

三 46  4 8 後。י  者 僅 見 於 民 三 4 9 ，5 1 。

睹 價

僅 見 於 出 廿 一  3 0 與 詩 四 九 8 〔 H 

9 〕 。兩 處 經 文 中 皆 與 平 行 出 現 ，後  

者 指 所 付 之 錢 （雖 然 有 時 亦 指 賄 賂 ’如 撒  

上 十 二 3 ; 箴 六 3 5 與 摩 五 12 ) 。

參 考 咨 目 ：E llio tt， R alph  H·， “ A tonem ent 
in the Old T estam en t,״ R eview  and  E x p o ׳  
sito r  5 9 : 9 2 6 ־ ־ . G irdlestone, R. B,, Syno- 
n ym s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2d ed., Eerd- 
m ans, 1897. Hill, D avid, G reek W ords and  
H ebrew  M eanings, London: C am bridge
U niversity, 1967. M orris, Leon, The 
Idea o f  R edem ption in the Old Testa- 
m ent，” R T R  11 ： 9 4 1 0 2 ־  . Y aron , R., 

“ A D ocum ent o f  R edem ption from  
U g arit，” VT 10 : 83 — 90 . T D N T，IV，pp. 

3 2 9 - 3 5 .  T H A T , II, pp. 3 8 9 4 0 5 ־ ־ .
W . B . C .

見  1734a ם י דו פ
見 1734b ת דו פ

p id y d n o 見  1734c) ם ו די פ
見  1734d ו י י ד ?

סדן 1735  (p a d d d m ) 巴 瓦

本 名 詞 僅 在 創 世 記 出 現 ’ 總 是  

與 ，2 r 5 m 合 成 Γ 巴 旦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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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j  ( 除 了 創 四 八 7 作 『從 巴  

旦 來 』之 外 ） 。它 顯 然 位 於 米 所 波 大 米 北  

部 י 因 爲 我 們 知 道 它 包 括 哈 蘭 城 在 內 （創  

廿 九 4 ) 。或 認 爲 巴 旦 亞 蘭 就 是 哈 蘭 ，巴 

旦 亞 蘭 意 爲 「敍 利 亞 / 亞 蘭 之 路 』 （根 據  

亞 暗 得 文 路 線 ■1 ) ，與 哈 蘭 爲 同  

義 字 （亞 喀 得 文 亦 爲 『路 線 / 道  

路 J 之 意 ） 。而 & 十 二 1 3 之 片 語

以 巴 旦 爲 『亞 蘭 的 田 野 J 之 意 ，而  

非 『亞 蘭 的 路 』 。

聖 經 一 向 都 稱 雅 各 住 在 巴 旦 亞 蘭 的 與  

與 拉 班 爲 亞 蘭 人 （K J V 作 S y rian  ) : 削 廿  

五 20 ; 廿 八 5 ; 卅 一  20  · 24 י  拉 班 不 滿  

在 地 緣 上 與 巴 旦 亞 蘭 有 關 י 也 在 語 言 上 有  

關 。也 就 是 說 聖 經 將 他 描 寫 成 說 亞 蘭 語  

的 י 創 卅 一  47 : 「拉 班 稱 那 地 （與 雅 各 立  

約 之 處 ）爲 伊 迦 爾 撒 哈 杜 他 』 （ 『以 石 堆  

爲 證 』 ，是 亞 蘭 語 ，和 雅 各 的 希 伯 來 語  

『迦 累 得 』意 同 ） 。

巴 旦 亞 蘭 在 創 世 記 中 出 現 1 1 次 ，其 中  

一 次 （創 廿 五 20 ) 論 及 亞 伯 拉 罕 的 僕 人 是  

在 巴 旦 亞 蘭 找 到 利 百 加 · 將 她 帶 回 迦 南 地  

成 爲 以 撒 的 妻 子 。此 番 任 務 是 出 自 亞 伯 拉  

罕 本 身 的 請 求 （創 廿 四 I f f. ) ，希 望 以 撒  

不 要 娶 本 地 的 迦 南 女 子 爲 妻 （第 3 節 ） 。 

在 第 4 節 ，亞 伯 拉 罕 指 出 利 百 加 所 居 之 處  

爲 我״״ 本 地 本 族 』 。

同 樣 地 ，以 撒 亦 依 同 此 計 吩 咐 他 的 兒  

子 雅 各 （創 廿 八 2 ) ，原 因 相 同 （創 廿 七  

4 6 ) ，但 這 次 沒 有 居 間 人 出 現 。其 他 九 處  

經 文 都 與 雅 各 和 他 的 經 歷 有 關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以 撒 與 雅 各 之 例 中 ，禁  

止 娶 迦 南 女 子 爲 妻 ，是 爲 了 保 持 神 的 約 能  

夠 長 存 。而 且 在 道 兩 個 例 子 中 ，以 撒 與 雅  

各 都 不 可 回 到 米 所 波 大 米 （ A ram  
N a h a ra im י (  因 爲 神 的 聖 約 只 與 應 許 之 地  

有 關 。

參 考 害 目 ：D h o rm e，P , ， A b ra h a m  d a n s  le 
cad re  de l h״ is to ire，R B ·，37·， 367  —85; 481 — 
511， esp. pp- 4 8 4 —87· O ’C a lla g h a n , R·, 
A ra m  N aharaim y P o n tifica l B iblical In s ti- 
tu te , 1948, esp. p . 96.

V . P .  H .

1736 ע  ר ?  釋 放 、抵 救 僅 見 於

伯州 三־ 2 4 ，意 義 不 定

1737 ר|3  ך  脂 油 （燔 祭 牲 的 ，利

一  8 ， 12 ; 八 20 ) 來 源 不 明

Λ) 口— !1738 ^־

最 常 出י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約 5 0 0 次 

現 在 詩 箱 （6 6 次 ）與 箴 言 （ 5 6 次 ） 。初 

步 觀 察 — Λ 的 一 些 用 法 應 該 先 注 意 的 是： 

⑴主 要 是 指 說 話 的 器 官 ：（&)神 的 （約 50 
次 ）只 有 詩 十 八 8 〔 Η  9 〕 （= 撒 下 廿 二 

或 許 加 上 伯 卅 七 2 中 ，神 的 口 並 非 僅9 ) י 
指 說 話 的 器 官 ；（的 人 的 ；㈦ 動 物 的 （民 廿 

二 28 ) 。⑵ 其 次 爲 吃 喝 的 器 官 （尤 其 是 結 

三 3 ) 。⑶ 口 是 指 『開 口 / 出 口 / 洞 / 入 

如 井 口 （創 廿 九 2 ) 、袋 子 （創 四י 口 J 
十 二 2 7 ) 、山 洞 口 （遊 十 1 8 )  ··城 門 口 

⑷。( (箴 八 3 ) ; 刀 Γ 刃 j  ( 創 卅 四 26 
片 語 如 peA 同 心 合 意 j  ( ίί} 
九 2 ) : ρβΛ W  ρβ Λ 『 口 對 口 』 （ 民 十 

二  8 ) ·， p e h  l0peh r 從 一 邊 到 另 一 邊  j 
(王 下 十 21 ) ; (5)P M 接 前 綴 介 系 詞； 

照־״ ; ( 『照 （ h p i  ) 他 所 辦 的 j  ( 民 七 5 
(Γ /7 ?) 年 數 j  ( 利 廿 五 16 ) ; (6)份 數 單 

位 ： peA ( 申 廿  一  1 7 ; 王 下 

二 9 ; 亞 十 三 8 ) 。這 特 殊 的 片 語 有 兩 種 

三 分 之 二 』 ，而 以״ 雙־ 份 』或״ 譯——־ 法 

後 者 較 正 確 ，故 以 利 沙 所 求 的 不 是 以 利 亞 

之 能 力 與 恩 賜 的 雙 倍 ，而 是 三 分 之 二。 

現 在 我 們 可 以 看 看 ρ β Λ 如 何 用 於 神， 

再 看 如 何 應 用 在 人 身 上 。舊 約 大 致 有 5 0 次 

論 及 神 的 口 。舊 約 的 神 是 說 話 的 神 。祂 並 

非 啞 口 無 言 的 神 。有 趣 的 是 ，除 了 下 面 兩 

它 們 全 都 用 在 神 以 耶 和 華 的י處 經 文 之 外 

资 格 說 話 之 經 文 中 。哀 三 3 8 用 片 語 

出 於 至 高 者 的 口  j  ; 代 下 卅 五 22 

中 餐 戒 我 們 ：約 西 亞 王 的 死 是 因 爲 他 不 聽 

法 老 Γ 從 神 口 中 J ( ) 所 說 的

話°
Γ 遵 神 口 所 吩 咐 的 （= 命 

18，令 ） J 的 片 語 是 最 顯 著 者 ，出 現 2 4 次 

次 在 民 數 記 ，其 他 有 出 十 七 1 ; 利 廿 

; 四 5 : 窗 十 九 50 ; 廿 二 四־9 12 ; 申 州 

王 下 廿 四 3 。注 意 本 片 語 豳 度 集 中 在 五 經 

中 。當 神 說 話 時 ，祂 所 說 的 是 具 有 權 柄 與 

決 定 性 的 。正 如 先 知 橙 經 文 所 證 明 的 ’神 

; 的 話 也 是 先 知 性 的 話 （赛 一  20  ; 四 十 5 

六 二 2 ; 耶 九 1 1 等 ） 。因 此 先 知 所 說 的 並 

非 他 自 己 所 虛 構 的 ，他 就 是 神 的 口 （參 耶 

十 五 1 9 ) 。在 神 的 口 中 亦 有 創 造 性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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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詩 卅 三 6 ; 申 八 3 ( 靠 神 口 中 所 出 的  

話 而 活 ） 。

在 詩 篇 與 智 _ 文 學 中 p י e A 最 主 要 是 指  

人 的 口 י  而 非 指 神 的 口 。人 的 口 是 他 的 品  

德 與 脾 氣 在 外 面 的 彰 顯 。

由 人 的 口 中 可 探 知 人 與 神 的 關 係 י 煅 

明 顯 地 就 是 人 可 以 用 口 讚 美 神 ，這 是 一 個  

反 覆 出 現 的 題 目 （詩 八 2 〜 3 〔 Η  3 — 4 〕 ； 

卅 四 1 〔Η 2 〕 ） ，或 在 禱 吿 中 求 神 把 守 信  

徒 的 口 （詩 一 四 一  3 ) 。

參 考 害 目 ：C o u ro y e r, Β·, “ M״ e ttre  sa
t

m ain  su r sa  b o u c h e ’ en  E gyp te  e t d a n s  la 
B ib le ,” R B  67 : 1 9 7 - 2 0 9 .  D a h o o d ，M ·， 

“ H eb rew -U g aritic  L ex ico g rap h y  V I I I ，” 
Bib 51 ： 391-404 , esp. p p . 395-96 , M eek , 
T h eo p h ile  J ., A rch aeo lo g y  a n d  a  P o in t in 
H ebrew  S y n tax , B A S O R  122 31 -33  .־ 
R ich a rd so n , T W B , p . 156. W eiss, K ., 
S to m a  in  T D N T ， V II， p p . 6 9 2 — 701· 
T H A T , II , p p . 4 0 6 1 0 ־  .

V. P .  H·

1739 ה  פ  在 此 、到 此 處

ρ δ Λ 有 4 3 次 只 作 副 詞 ，指 「 在 此  

j ，L X X 主 要 譯 作 ，但 也 譯 作 伙 如 - 
w i/w 或 。 「在 此 J 作 副 詞 用 指 「現  

在 / 在 這 裡 J ，如 「这 裏 不 是 還 有 耶 和 華  

的 先 知 ？ 』 （ 王 上 廿 二 7 ; 代 下 十  

八 6 ) 。 Γ 我 們 爲 何 坐 在 這 裡 等 死  

呢 ？  若 在 迻 裡 坐 著 不 動 י 也 必 是 死 J
( 王 下 七 3 〜 4  ) 。

在 結 四 十 〜 四 一 中 ， 或 洲 ·- 
/7/7δ，不 僅 做 副 詞 也 做 相 關 連 接 詞 用 在 片 語  

m ippoh  中 י 字 面 意 義 爲 「從 这

m …… 從 这 哀 j 或 ״ ־ 在 迻 邊 …… 在 那  

邊 J ， L X X 將 這 類 片 語 譯 爲 μ / Λ μ  Arcr/ 
伙 //2伙 『在 這 邊 與 那 邊 J

V . P .  Η .

1740 ג  ו פ  麻 木

衍 生 詞

1 7 4 0 a ת3םי   止 息 、停 止

( 哀 二  18 )
1 7 4 0 b ה  ^ הסו  止 息 （哀

三 49  )

見  1740a
TIB 見  1765

ח 1741 פו  吹 氣 、呼 吸

衍 生 詞

1 7 4 1 a ח  הי  坡 灰 （出 九  8
，10 )

本 励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1 5 次 ，七 次 在 箴 言  

中 ：六 19 ; 十 二 17 ··十 四 5 ， 25 ; 十 九  

5 ， 9 ; 廿 九 8 。要 找 出 本 字 根 在 舊 約 的 出  

處 很 困 難 י 因 爲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有 兩 個 字 根  

都 意 爲 ״ 呼־ 吸 ，吹 氣 J : 與 其 副 型

γ ά ρ # 。在 許 多 地 方 單 藉 動 詞 & 子 音 骨 幹  

中 ，無 法 分 辨 這 兩 個 動 詞 。 （G o rd o n , U T  
19 : no . 1 1 2 9 列 了 烏 加 列 文 外 /1 而 沒 有

本 動 詞 之 主 要 意 義 是 呼 吸 / 吹 氣 ，也  

用 於 反 面 的 意 義 指 『吐 出 謊 言 、全 然 欺  

騙 j 。因 此 在 箴 六 19 ; 十 四 5 ， 25 ; 十 九  

5 ， 9 p f ia A 的 受 詞 是 『說 言 J 。同 

樣 地 ， ^ 廿 九 8 說 到 褻 慢 人 ״ 煽־ 惑 J 
( ) 通 城 。 （這 些 箴 言 的 經 文 中 究 竟  

動 詞 是 否 應 該 點 註 母 音 成 爲 名  

詞 { ^用 仍 有 疑 問 ，如 果 作 名 詞 則 箴  

十 四 5 _ 是 假־״ 見 証 人 吐 出 謊 言 〔作 假 見  

讼 〕 J י 而 應 爲 『 僞 證 者 即 是 假 見 讼  

人 J 。在 這 些 經 文 中 L י X X 多 將 譯  

爲 『控 吿 』 （動 詞 ） 。只 有 箴 + 二  

17 ρ ά α Α 是 指 說 出 「眞 話 J 。

在 ^ 篇 中 本 動 詞 出 現 兩 次 ， 『神 的 敵  

人 י 祂 都 向 他 們 喷 氣 」 （ 詩 十 5 ; 然  

而  D a h o o d ， I ，Α Β , 頁  60  譯 爲  Γ 

他 〔不 信 者 〕向 它 們 〔神 的 命 令 〕嗤 之 以  

热 J 。意 指 他 藐 視 ，輕 看 神 的 律 法 ） 。在  

詩 十 二 5 〔 Η  6 〕亦 有 此 片 語 ，K J V 作 I 

w ill set h im  in safe ty  fro m  h im  th a t  p u ffe th  

a t  h im  ( 我 必 將 他 安 歷 在 穩 妥 之 地 ，離 開 那  

向 他 嘖 氣 的 人 ） י 比 較 好 的 是 R S V 的 譯  

法 I w י  ill give m y help  to  h im  th a t  longs 

fo r  it ( 我 必 幫 助 那 切 蔴 我 的 幫 助 之 人 ；參  

和 合 ·· r 把 他 安 脰 在 他 所 切 慕 （喘 氣 、渴  

望 ）的 穩 妥 之 地 』 ） °
ρ β α $ ，論 到 大 自 然 時 是 指 天 起 了 涼  

風 ，如 黎 明 破 曉 時 分 （歌 二 17 ; 四 6 及 四  

16 ) °
參 考 窨 目 ：D a h o o d，Μ · ， “ T he P h o en ic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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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k) 1742 סוזז

C o n tr ib u tio n  to  B iblical W isd o m  L it- 
e ra tu re ，” in The R ole  o f  ihe Phoenicians in 
the  In teraction  o f  M ed iterranean  C iviliza- 
tionsy ed . W . A . W a rd , B eiru t: T h e
A m erican  U n iv ersity  o f  B e iru t， 1968, pp . 
1 2 3 5 2 ~ esp ,־ . pg. 127· , “ S om e A m bi-
g u o u s T ex ts  in Isa ia s ,” C B Q  20 : 4 1 —49 , 
esp. p. 47 , n . 21 . 、 P roverbs a n d  N o rth ·
W est S em itic  P hilology, P o n tifica l B iblical 
In s titu te，1963, p. 45 .

V. P .  H .

銻 （如 耶 四 3 0 ; 王 下 ד 1742 פו

( 九 30

豆 子 （撒 下 十 七 28  ; 拉 ל 1743 פו
( 四 9

意 義 不 明 僅 見 於 詩 ו 1744 פו
八 八 16

吻 1 分 散 、四 散⑭ ץ 1745 פו

衍 生 詞

散 播 者 、驅 ץ פי 1 מ 7 4 5 a
( 趕 者 （鴻 二 2 ; 箴 廿 五 18 

分 散 （耶 ה ^ פו 17 ת 4 5 b
( ' 4、廿 五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6 4 次 ，1 2 次  

爲  Q a l ， 15 次 爲  N ip h a P  37 次 爲  H ip h il 

。 大 多 用 於 先 知 逛 ，共 3 7 次 （以 西 結  

畨 1 8 次 ，耶 利 米 畓 1 0 次 ） 。

本 字 首 次 出 現 於 創 十 י 18 形 容 迦 南 諸  

族 的 分 散 。接 踵 而 至 的 便 是 著 名 的 巴 別 塔  

事 件 （創 十 一  4 ) י  他 們 建 塔 （ ？ ）的 目  

的 是 免 得 分 散 在 全 地 上 （創 一 4-|־ ) 。然 

而 ，神 變 亂 了 他 們 的 語 言 י 使 他 們 不 得 不  

分 散 在 全 地 上 （vv. 8 — 9 ) 。因 他 們 無 法 溝  

通 י 便 停 工 不 建 造 了 。注 意 道 段 經 文 並 未  

論 及 神 所 變 亂 的 是 他 們 各 地 的 語 言 ，而 是  

天 下 共 通 的 語 言 （Η- — 一 י ( 1  種 國 際 性  

的 混 合 語 言 （ ) 。各 宗 族 的  

方 言 （創 十 5 ，2 0 ， 31 ) 則 仍 得 保 持 原  

狀 。

以 上 所 提 及 的 三 種 字 幹 ，本 動 詞 ^ 貨  

質 意 義 並 沒 有 什 麼 出 入 。唯 一 可 察 覺 的 不  

同 乃 是 在 Q a l與 N ip h a l是 不 及 物 ，

在 H ip h i l是 及 物 動 詞 。

有 三 類 反 複 出 現 的 範 嘛 最 常 當 作  

的 主 詞 或 受 詞 ：⑴ 它 可 以 指 軍 隊 的 分 散 。 β 
或 爲 敵 軍 的 （ 民 十 3 5 ; 詩 六 八 1 〔 Η  
2 〕 ） 或 爲 自 己 的 （ 撒 上 十 一  1 1 ; 十  

四 3 4 ; 王 下 廿 五 5 = 耶 五 二 8 ) 。

(2) ρ β « 的 主 詞 / 受 詞 可 以 指 羊 群 ：^ )做 主  

詞 （ 21 ; 結 卅 四 5 〜6 ， 12 ; 亞 十 三  

7 ) ; (的 做 受 詞 （耶 廿 三 1 ) 。羊 群 可 能 因  

不 小 心 走 失 י 亦 可 能 因 沿 途 啃 吃 而 迷 路 ， 

但 本 動 詞 之 意 義 並 不 是 指 這 些 細 微 的 差  

別 。當 外 界 的 恐 惘 危 及 安 全 時 ，羊 群 會 因  

驚 慌 而 衝 励 四 散 ，此 時 牧 羊 人 的 责 任 便 是  

要 控 制 全 局 י 擊 退 威 脅 。以 西 結 褂 卅 四 5 
提 到 無 助 的 羊 群 ，牠 們 之 所 以 四 散 ，乃 因  

沒 有 牧 人 。（3)P a f 最 常 見 的 受 詞 是 以 色  

列 ，他 們 有 時 被 ^ 擬 爲 四 散 的 羊 群 （王 上  

廿 二 17 = 代 下 十 八 1 6 ) 。有 時 也 不 是  

只 指 以 色 列 י 而 是 指 他 們 的 仇 敵 埃 及 將  

( 被 神 ） 分 散 各 處 （ 結 廿 九 12〜 1 3 ;  
卅  2 3 ， 26  ) °

當 聖 經 論 及 神 分 散 以 色 列 人 時 ，有 兩  

件 事 値 得 注 意 ：（1 )『我 / 祂 / 神 分 散 以 色  

列 人 』的 片 語 י 僅 限 於 先 知 窖 中 （或 爲 描  

述 過 去 如 結 廿 23 ; 廿 八 25 ; 或 爲 警 戒 未  

來 י 如 結 廿 二 15 ) 。唯 有 申 四 27  ; 廿 八  

64 ; 卅 3 ; 尼 一 8 爲 例 外 。⑵ 在 此 片 語  

中 ，神 是 主 詞 י 以 色 列 是 受 詞 ，本 動 詞 多  

爲 H ip h i l字 幹 。趕 散 神 的 百 姓 的 י 並 非 亞  

述 也 非 巴 比 倫 י 他 們 只 是 工 具 ，神 自 己 才  

是 驅 趕 者 。

參 考 書 目 ：H u m b e r t，P·， “  E n  m arg e  du  

d ic tio n n a ire  h e b ra iq u e ״,  Z A W  ־־־199 * 62 
207 , esp . p . 202 ( o n  p u s  in  P ro v  5 : 16 ) .

V. P .  H .

1 7 4 6 ץ 11  流פו 、涨 溢 （箴 五  16

; 亞 一 1·7)

1747 ל,  פו  I 摇 晃 、束 倒 西 歪

( 如 赛 廿 八 7 ; 摩 二 13 )

衍 生 詞

1 7 4 7 a 端 פור!ה  珊 摇 瓦

( 撒 上 廿 五 31 )
1747b (ρ ϊς ) 奸 י  （p iq) 碟

跚 （鴻 二 10 )

816



1 7 5 6 ד  ח פ  ( p a h a d )

1748 ה*  פו  ( ρ % )  π 提 供 、給 予 、準

備 僅 以 H i p h i l出 現 （ 如 赛 五  

八 10 ; 箴 三 13 )

1749 ר  פו  ( p f ir )

本 字 僅 見 於 以 斯 帖 記 ，三 7 ; 九 24  : 
九 26 ( 兩 次 ） ，2 8 ，2 9 ，3 1 ，3 2 。希 伯 來  

文 p f i r 必 須 與 尋 常 之 「敏 · I字 於 以 / 有 所  

區 別 。在 斯 三 7 與 九 2 4 中 י 此 二 字 相 隨  

出 現 。

顯 然 p a r 與 巴 比 倫 文 有 關 ，該  

字 意 爲 籤 』 י 其 次 葱 爲 ״ 天־ 命 J 。特 別  

有 趣 的 是 ，在 斯 九 2 6 ， 28 32 · 2 9 ，  י 31
中 י 希 伯 來 文 在 L X X 中 譯 爲  

來 自 意 爲 「 Ώ 顧 ，保 衛 』之 動  

詞 。 有 人 認 爲 /? /jro w ra /可 能 Μ 巴 比 倫  

文 /n /rm rw ־1 摧 毀 י 除 滅 』的 亞 蘭 化 字 型  

( Lew y ) 。

由 斯 九 2 0 〜 2 8 可 知 ，普 珥 日 是 末 底 改  

所 定 的 節 期 ，慶 祝 猶 太 人 得 救 ，免 遭 哈 曼  

的 殺 戮 。哈 曼 曾 設 謀 殺 害 猶 太 人 ，掣 普  

珥 ，就 是 掣 藏 י 以 決 定 殺 盡 滅 絕 他 們 的 月  

份 。斯 三 7 說 哈 受 已 定 下 了 計 劃 י 掣 股 只  

是 要 決 定 最 適 合 的 日 子 ，以 便 殺 害 末 底 改  

的 全 族 。L X X 在 馬 所 拉 經 文 外 加 上 「籤 落  

在 亞 達 月 （3 / 4 月 ）的 1 4 日 J ; 也 就 是  

說 ，這 計 劃 將 在 頒 佈 後 幾 乎 一 整 年 才 苡  

施 。有 人 會 問 ，哈 曼 爲 什 麼 要 在 殺 戮 曰 的  

近 十 二 個 月 之 前 就 先 行 公 吿 呢 ？在 此 不 尋  

常 的 安 排 中 י 贷 可 見 神 全 能 的 恩 手 再 度 看  

顧 著 祂 被 擄 的 子 民 ！

參 考 會 目 ：L ew y，J . ， “ T h e  F e a s t o n  th e  
14th D ay  o f  A d a r ，” H U C A  14 : 1 2 7 -5 1 ·  
L in d b lo m , J·，“ L o t-C a s tin g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V T  12: 164—78. M o o re，C ·， 

in  A B E ״ sther, pp . X L V I —X L IX ., F e in - 
b e rg，C· L. “ P u rim ” Z P E B ，IV ，9 5 7 — 58.

V. P .  H-

1750 ר  פ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7 5 0 a ה  ר פו  酒 （賽 六 三

3 ; 該 二  16 )
1 7 5 0 b ר  רו ^  瓶 子 （民 十

一  8 ; 士 六  19 )

1751 ש  פו  I 湧 出 （如 哈 一  8 ;
瑪 四  2 〔 Η  3 : 2 0 〕 ）

1752 ש 11*  פו  被 分 散 馑 以  N i-

p h a l出 現 一 次 （鴻 三 18 )

1753 *Tip I  精 製 的 僅 以  H o -
p h a l出 現 二 次 （王 上 十 18 ; 代 下 九

17 )

衍 生 詞

1 7 5 3 a  Tg 精 金 、纯 金 （如

哀 四 2 ; 费 十 三 12 )

1754 ז  קז  I I 驯 服 的 、敏 捷 的

( 創 四 九 24 ; 撒 下 六 16 )

1755 分 ק!זר  散 （如 耶 五 十 17
; 珥 四 2 )

ח5  見  1759a ， b

1 7 5 6 畏 לןד9  懼 、 類 抖 、 崇 敬

( R SV  有 時 作  be in d r e a d ， be in
te r ro r  )

衍 生 詞

1 7 5 6 a  +5 ד1ך  I 恐 限

1 7 5 6 b  + 5 ה ד ח  (paA rfSJ 畏 很 、 宗 

^ 的 敬 丧 _

1 7 5 6 c  + 5 ד ח  (p a h a d J  11 大 腿

( 伯 四 十 17 )

ρ ό Λ α ί/是 表 7K畏 很 的 一*個 強 励 詞 י 強  

調 對 某 ^ 之 畏 懼 的 急 切 性 或 畏 懼 所 造 成 之  

顏 抖 。本 動 詞 可 指 因 恐 惟 （見 下 ） 

而 引 起 的 那 種 密 怕 。大 ^ 出 現 於 詩 歌 體 之  

經 文 中 ，因 此 可 視 爲 （見 該 字 ）之  

強 烈 的 、詩 歌 體 的 同 義 字 。

? ^ 办“ 乃 指 強 烈 的 密 怕 情 緖 ，像 衆 首  

領 聽 ^ 誦 讀 耶 利 米 的 經 卷 害 怕 （耶 卅  

六 16 ; 直 課 Γ 害 怕 而 面 面 相 覷 J ) 。罪 人  

在 神 的 密 判 前 懼 怕 （赛 卅 三 14 ) 。它 適 合  

用 在 諸 如 發 抖 、戰 兢 等 觀 念 的 經 文 中 （如  

赛 十 九 1 6 ; 卅 三 1 4 ; 耶 卅 三 9 ) 。 （用 

在 道 個 討 論 上 的 範 _ ，大 致 與 用 在 励  

詞 上 的 類 似 ） 。

然 而 由 某 些 經 文 可 看 出 ？̂ 彳0^ 之 用 法  

與 其 說 是 著 道 在 它 的 特 殊 意 義 ，不 如 說 是  

想 要 用 它 作 適 用 於 詩 歌 體 經 文 之 同 義 字 。 

本 励 詞 較 少 出 現 於 散 文 髋 經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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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5 7 ה  ח פ  (p e h a )

雖 然 上 引 經 文 顯 示 2̂ ^ ^ 指 恐 懼 的 情  

緖 ，但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例 子 ^ 示 本 動 詞 已 失  

去 感 覺 的 急 切 性 。因 此 與 γδΓ δ ’ 不 同 י 非  

指 抽 象 及 理 智 上 之 有 密 的 不 安 。

本 字 可 指 崇 敬 或 敬 畏 ，詩 —— 九 161 
論 及 大 衛 畏 惟 神 的 言 語 （ 也 參 箴 廿  

八 1 4 ) 。何 三 5 的 敬 畏 可 能 就 是 道 種 畏  

懼 。與 沖 治 ״ 不 同 י 不 用 於 敬 虔 的 生 活 或  

形 式 上 的 宗 敎 敬 拜 。

兩 次 以 P i e l出 現 （赛 五 一  13 ; 
箴 廿 八 、 4  ) 。兩 處 的 P i e l可 能 都 有 重 稷  

之 意 ，特 別 兩 處 經 文 中 都 有 表 蜇 覆 的 副 詞  

( 分 別 是 Γ 整 天 J 與 Γ 常 』 。箴 廿 八 1 4 是  

本 動 詞 具 有 敬 畏 之 意 的 另 一 個 例 子 。

H ip h i l僅 用 於 伯 四 1 4 有 使 役 之 葱 ’ 
即 使 害 怕 （ R SV  作  m a d e ........ sh ak e  ) 。

ρα Λ α ίί I 憂 惟 、害 怕 、恐 怖 可 能 指 害  

怕 ：恐 怖 的 強 烈 情 緖 ，或 指 引 起 密 怕 的 外  

在 人 物 或 事 件

贾 名 詞 意 指 害 怕 的 情 緖 時 ，其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 猶 太 人 的 敵 人 內 心 中 的 恐  

懼 （申 二 2 5 ，R S V 作 d re a d  ) 與 約 伯 的  

害 怕 （伯 四 14 ) 。

有 許 多 經 文 將 它 用 來 指 外 在 的 懼 怕 或  

害 怕 的 對 象 。詩 人 就 曾 成 爲 認 識 他 的 人 所  

惟 怕 的 對 象 （詩 卅 一  1 1 〔 Η  1 2 〕 ，R S V  

作 o b jec t o f  d re a d  ) 。在 其 他 經 文 中 ’詩  

歌 平 行 體 顯 示 ？̂ ^ ^ 是 指 外 在 的 危 險 ’可  

與 陷 坑 與 網 羅 相 ^ 擬 （如 赛 廿 四 1 7〜 1 8 ;  

耶 四 八 43 ) 。在 赛 二 1 0 ，耶 和 華 的 背 嚇  

是 一 種 可 以 躱 避 的 外 在 環 境 י 在 此 可 能 指  

神 彰 顯 榮 耀 時 的 可 怕 景 象 。所 羅 門 的 貼 身  

侍 衛 所 持 的 武 器 ，可 防 備 夜 間 的 騖 慌 （歌  

三  8 ; R SV  作  a la rm s  by  n ig h t ; K JV  作  

f e a r ) ，卻 單 指 外 在 的 驚 慌 ，而 非 情 緖 上  

的 。詩 九 一  5 若 非 完 全 相 同 ，可 能 也 是 指  

類 似 之 夜 間 的 驚 慌 。箴 三 2 5 中 忽 然 來 的  

驚 慌 』可 能 指 外 在 的 恐 怖 較 佳 。同 樣 的 ， 

詩 五 三 5 〔 Η  6 〕 （也 參 詩 十 四 5 ) 之 片 語  

『大 大 害 怕 』可 能 指 「害 怕 （外 來 的 ）驚  

嚇 J 。創 卅 一  4 2 ，5 3 中 Γ 以 撒 所 敬 畏 的 J 
外 在 對 象 乃 是 神 。 參 E . A . Speiser, 

Genesisי in  A B  *4T h e  A w esom e O n e  o f  
Issac C W ״  . F . A lb rig h t ( F S A C  2 n d  E d . 
頁 248 ) 同 意 A l t 的 提 議 י 將 此 片 語 譯 作  

r  以 撒 的 親 屬 ·I ( k in sm a n  o f  Issac  ) ，與  

r 雅 各 的 大 能 者 I W r  J ( 創 四 九 2 4 ) 相

似 。這 種 翻 譁 源 於 ^ ^ ^ ! ( / 所 指 稱 之 意 義

Γ 大 腿 、腰 部 』 ，參 I I 。但 亦 見 參  

考 咨 目 。R . L . Η ,〕
要 決 定 一 處 經 文 究 竞 是 指 內 在 的 情  

緖 י 或 是 害 怕 的 外 在 對 象 י 有 時 需 要 有 嚴  

謹 的 解 經 判 別 力 ；有 些 經 文 具 有 雙 重 意 義  

( 如 申 廿 八 67 ) 。這 類 經 文 有 許 多 都 指 對  

某 人 的 密 怕 （內 在 ） 。例 如 埃 及 人 對 寄 居  

的 希 伯 來 人 的 懼 怕 （詩 一 〇 五 38 ) ，波 斯  

人 對 臣 屣 之 猶 太 人 的 懼 怕 （斯 八 17 ) ; 亦  

有 經 文 指 懼 怕 神 （撒 上 H- — 7 ) 。這 類 經  

文 很 容 易 被 當 作 是 表 達 對 人 的 懼 怕 ，對 此  

解 釋 亦 無 堅 宵 的 異 議 。然 而 就 上 述 例 子 而  

言 ，應 該 考 慮 該 人 物 即 爲 外 在 恐 懼 的 對 象  

之 可 能 性 （但 此 時 所 有 格 關 係 就 是 用 作 同  

位 語 所 有 格 ） 。

在 申 廿 八 י 67 詩  九 1 2 0 與 撒 上 十

  ד 中 י 應 可 淸 楚 看 出 強 烈 的 害 怕 情 緖 與  

其 懼 怕 的 對 象  。

害 怕 的 陰 性 名 詞 。出 現 一  

次 丨 指 猶 太 人 內 心 所 缺 乏 之 敬 畏 神 的 態 度  

( 耶 二  19 ) °

I I  大 腿 （ K JV  作  s to n e  ) 僅 出  

現 二 次 ，描 寫 河 馬 的 身 體 （伯 四 十 17 ) 。 

其 意 義 不 明 確 ，但 同 源 字 證 據 說 明 「大  

腿 J 是 最 可 能 的 意 思 了 。

參 考 害 目 ：H ille rs， D . R · ， ‘‘ P a ljad  
Y IS H A Q JB ״״ L  91 : 9 0 —92 ( 反 對  A l- 
b r ig h t 的 觀 點 ） · T D N T ，IX ，pp· 203 —208- 

T H A T ，II , PP· 411 — 12·
A. B.

1757 ^וה   省 長 （如 尼 五 14  ; 瑪

二 8 )  ^ ! 能 是 來 自 亞 喀 得 文 的 外 來

語

1758 סז9   魯 莽 ־ 、虛 浮 （士 九

4 ; 番 三 4 )

衍 生 詞^ | ^ |  
1 7 5 8 a  m p 魯 莽 （創 四 九  

4 ) '
1 7 5 8 b ת  ו חז ?  魯 莽 、

放 ^ ( 耶 廿 垒 32 )

見 ןןזווז5 17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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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y m) ם י 1 פ 7 6 6

落 入 陷 阱 來 自 名 詞 *1759 ק״חח

k i k  H ip h i l出 現 一 次 （费׳)，的 動 詞

(2 2 四二

母 系 名

5 I 網 羅 （如 何 五1759 חa
1 ;摩 三  ̂ 5 ) 。常 比 喩 災 難 或

陰謀

1759b  ΠΡ II 金 屬 片 、杖（

(民 十 七 3 ; 出 卅 九 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ם ח 1760 פ
炭 火 י 炭 ם ח 1760a פ

( ^ (口箴廿7^ 21 ; 寶 四 四 12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ת ח 1761 פ

陷 坑 （如 耶 四 ת ס 1761a פ
s/瓜-־八 43 ·· ‘ 廿 四 17 ) 與 

從 不 用 來 指י與 不 同

墳墓

似 ） 穿 孔 （痳 疯׳ ^1761b 〇

在 衣 服 上 ^ 爛 造 成 的 ，利 十 三

(5 5

今祝̂  見  1761b^ ת · ס ס ?

1762 r^{p9 〈/ n Y r f a )黃 玉 （紅 堡 望）

(如 結 廿 八 13 ; 出 廿 八 17 ) 。由梵

語 （？ ）來 的 借 用 字

ρ α , β θ Α )碰 （赛 四 一  7 ; 耶) ש טי 1763 פ
廿 三 21 Γ 。可 能 是 借 用 字

1764 釋 放 、挪 開 、解 開、

逃 脱

衍 生 詞

p e t e r ) 頭 支 的) +1764 ?!טרa
1764b (piZrS) 頭 生 的 僅 見

於 民 八 16

本 動 詞 在 蘅 約 中 出 現 九 次 。僅 詩 廿 二  

7〔 Η 8 〕 （參 太 廿 七 39 ) 『他 們 嗤 笑 我， 

撇 嘴 （開 啓 嘴 唇 ）搖 頭 j 是 用 H ip h U ，其

餘 皆 爲 Q a l字 幹。

Q a l有 四 種 可 以 辨 明 的 用 法 ：⑴ 逃 走 

躲 避 ，『大 衛 逃 走 躲 避 掃 羅 』 （撒 上 十 九 

1 0)。⑵放 開 、放 出 ，Γ 分 爭 的 起 頭 ，如

水 放 開 J ( 箴 十 七 1 4 ) ，將 分 爭 的 開 端 比  

做 流 水 滲 出 。（3 )自 由 / 兔 除 责 任 ，代 上 九  

33 ; 代 下 廿 三 8 : Γ祭 司 耶 何 耶 大 不 許 他  

們 下 班 J 。⑷ 王 上 六 1 8 ，2 9 ， 32 3 5 是י  論  

到 所 羅 門 聖 殿 內 牆 上 的 裝 飾 『有 綻 開 的  

花 J ( //γ&Γέ f /” im  ) ，本 希 伯 來 文 片 語 直  

課 作 「& 開的 ^ / 分 J 即 花־״ 剪 j 。

頭 生 的

僅 出 現 在 出 十 三 2 ,  1 2 ,  1 3 ,  1 5 ; 卅  

四 1 9 ，2 0 。 可 指 頭 生 的 人 與 励 物 。希  

伯 來 文 較 常 以 " A :5 r表 示 r 頭 生 的 』 ，指  

頭 生 的 男 性 。舊 約 中 關 於 長 子 之 規 範 有 兩  

個 不 同 之 槪 念 ：⑴ 依 社 會 規 範 ，由 父 系 而  

言 ，頭 生 男 孩 有 特 殊 的 地 位 （ ) 。⑵  

依 宗 敎 規 範 י 由 母 系 而 言 ，頭 生 男 孩 承 擔  

特 殊 的 责 任 （ ) ，是 奉 獻 給 神 的 （母  

親 頭 生 之 子 不 一 定 是 父 親 的 頭 生 子 ） 。若  

是 獻 祭 用 的 動 物 則 必 須 獻 祭 。否 則 ，頭 生  

的 動 物 必 須 臜 出 （出 卅 四 1 9 ) 。

V. P .  H .

1765 ד  פי  (p y d ) ד  י פ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7 6 5 a ד  פי  敗 滅 י 级 壞 （如

伯 十 二 5 ; 箴 廿 四 22 )

9 、 ס  〇 ? 吟 見  1741a

1766 ם  פי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7 6 6 a ה  מ פי  广 辦 饥 幻 豐 肥 （伯 十

五 27  )
1 7 6 6 b  1 9 ם י  ( p t m ) ( 或  )

三 分 之 二 舍 客 勒 的 重 盘

K J V 誤 譯 作 f i l e 。大 部 分 現 代 譯 本 都  

作 三־״ 分 之 二 舍 客 勒 《1 或 p h n 。

本 字 僅 出 現 於 撒 上 十 三 2 1 ，從 前 認 爲  

是 與 / ;e /z連 用 （B D B 認 爲 經 文 殘 缺 不  

全 ） 。現 在 已 發 現 本 字 刻 在 三 分 之 二 舍 客  

勒 重 的 幾 個 砝 碼 上 。 Speiser ( 見 參 考 害  

目 ）認 爲 本 字 可 能 是 雙 數 字 י 源 於 有 錯 誤  

之 希 伯 來 化 的 亞 瞎 得 文 M an/pw ( 蘇 美 文 之  

借 用 字 ，意 指 三 分 之 二 舍 客 勒 ） ，讀 音 上  

有 兩 個 形 成 希 伯 來 文 之 雙 數 字

『口 』正 常 的 複 數 型 有 陰 性 字

尾 ） 。

p i n t 與 p a y i m 證 明 爲 同 一 個 字 ，非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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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k k) ד כ 1 פ 7 6 7

優 美 地 幫 助 我 們 闌 明 撒 上 十 三 19〜2 2 ，第  

2 1 節 經 文 並 無 殘 缺 ，它 吿 訴 我 們 巴 勒 斯 坦  

鐵 器 時 代 由 何 時 開 始 。在 此 之 前 （約 主 前  

1200 ) 人 們 即 知 道 用 鐵 י 但 都 是 鏞 鐡 ’不  

及 加 熱 後 入 水 冷 卻 而 成 的 鋼 堅 硬 。顯 然 非  

利 士 人 握 有 的 是 逭 個 鍛 鍊 的 祕 訣 ’所 以 製  

成 的 長 劍 遠 勝 於 以 色 列 人 的 短 銅 劍 。而 撒  

上 十 三 [ 9 的 確 說 到 以 色 列 沒 有 鐵 匠 。非 利  

士 人 有 效 地 保 守 軍 事 秘 密 一 段 很 長 的 時  

間 ，此 間 希 伯 來 人 在 耕 種 多 石 的 巴 勒 斯 坦  

地 還 必 須 下 到 非 利 士 地 打 磨 農 具 。打 造 一  

隻 犁 具 的 價 格 是 一  p a y O n 即 三 分 之 二 舍 客  

勒 。有 趣 的 是 ，似 乎 當 大 衛 以 非 利 士 臣 民  

的 身 分 在 非 利 士 人 的 國 土 內 生 活 一 段 時 期  

後 ，逭 個 眾 事 機 密 就 洩 露 了 。

參 考 窨 目 ：A I，p· 205· H u ey，F . B ”  “ 
W eigh ts a n d  M easures/*  in  Ζ Ρ Ε Β , V , p. 
921· Speiser， E· A·, “ O f  S hoes an d  
S hekels ，” in O rien ta l a n d  B ib lica l S tu d ie s  י
U n iversity  o f  P en n ., 1967, pp . 15659 .־־ 

R . L . H .

ק9 י  ( > 初 見  1747b 
(paA: ) 見  1767a

1767 ד  כ פ  化 伙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767a 瓶 、雄

1 7 6 7 b ה*  ? ס  ( ρ ά /ea) 滴 流 馑 以  

P i e l出 現 於 結 四 七 2 。 可 能  

是 來 自 名 詞 ^ ^ & 之 動 詞

1768 א*  #  美 妙 、奇 妙 來 自 名

詞 之 動 詞 י 從 未 以 Q a l出 現 過

母 系 名 詞

1 7 6 8 a  | א ל ^  ( p e le ，） 奇 妙

l 7 6 8 b ，的 9 〇以 ，̂ 奇 妙 的 、難  

以 理 解 的

1768c  奇 妙 的

作 爲 （伯 卅 七 1 6 )

本 励 詞 之 基 本 意 義 是 奇 妙 ，H ip h i l是  

「使 發 生 奇 妙 的 事 j 。然 而 ，P i e l則 意 爲  

r !§  ( 願 ） J ，如 利 廿 二 21 ; 民 十 五 3 ，

8 。但 亦 有 二 例 是 用 /75仿 ，的 H i p h i l來 表  

還־״ 願 』 （利 廿 七 2 ; 民 六 2 ) 。

本 動 詞 與 實 名 詞 ，絕 大 多 敝 是 指 神 的  

作 爲 ，或 鋪 張 穹 蒼 或 爲 了 以 色 列 而 成 就 歴

史 。也 就 是 說 ，在 聖 經 中 /7 Γ 字 根 之 意 總  

是 指 著 不 平 凡 、非 人 力 所 能 及 之 舉 。旣 是  

這 樣 ， 它 就 在 人 類 當 中 激 起 驚 奇 感  

( / ; / ״ ) 。 Γ 對 信 心 而 言 י 神 踉 眞 正 道 要 之  

處 ，不 在 於 它 在 物 質 上 的 眞 實 性 ，而 是 在  

於 其 見 證 的 特 贸 。一 般 說 來 ，使 之 成 爲 神  

躜 的 י 不 是 該 寧 件 的 性 質 特 別 非 比 尋 常 ； 

餌 正 令 人 歷 撼 的 י 是 它 使 人 對 於 神 的 眷 顧  

或 報 應 留 下 深 刻 淸 晰 的 印 象 J 
( E ic h ro d t ) 。 我 們 可 以 補 上 一 句 ，神  

踉 在 本 質 上 是 如 此 不 尋 常 ，除 非 是 要 顯  

示 出 神 的 眷 顧 或 報 應 י 否 則 是 難 以 解 釋

ρ δ /S ״ 有 1 5 次 左 右 用 於 人 。在 此 情 況  

下 ρ י δ ίδ ״  的 推 力 ，是 『超 出 人 的 能 力 J ， 

因 此 是 人 無 法 作 到 或 無 法 解 除 的 י 因 而 必  

定 是 神 全 能 與 奇 妙 的 作 爲 。如 ⑴ 申 十 七 8 
「 若 是 你 難 斷 的 案 件 』 （ L X X  

M/>7 ) 。同 樣 的 希 臘 文 動 詞 用 來 翻 譯 創 十 八  

1 4 ， 「耶 和 華 豈 有 難 成 的 事 麼 ？ 』 。在 耶  

卅 二 1 7 ，2 7 亦 有 幾 乎 完 全 相 同 的 修 辭 疑  

問 句 ，但 L X X 使 用 動 詞 r々w/7/d>2。亞 八  

6 「這 事 在 剩 餘 的 民 眼 中 看 爲 希 奇 』 。⑵ 箴  

卅 1 8 「我 所 測 不 透 的 奇 妙 （L X X ， 

/仍 ）有 三 樣 』 。⑶ 申 卅 1 1 「這 誡 命 不 是 離  

你 遠 的 （ 向 你 隱 藏 的 〔K J V 作 h id d en  

fro m  y o u L י  X X  〕 ） J י 也 就

是 可 接 受 的 י 可 了 解 的 。同 一 個 希 臌 字 在  

撒 下 十 三 2 與 哀 一  9 用 來 翻 譯 ρ Γ 。⑷ 本  

字 根 用 作 負 面 意 指 『難 以 相 信 J 。在 但 八  

2 4 與 一- ־1  3 6 對 魔 鬼 作 爲 之 異 象 的 描 述 中  

說 牠 行 ־1 非 常 的 毀 滅 』或 說 『 奇 異 的  

話 J 。可 知 7/ /י  ，用 於 人 時 意 指 無 法 解 決 ’ 
超 出 理 性 ，難 以 相 信 之 事 。

我 們 硏 究 ；7/，應 用 於 神 之 經 文 ，必 由  

詩 箣 著 手 。在 此 F / e ，與 並 無 重  

大 區 別 ，或 就 一 般 而 論 ，或 就 特 殊 歷 史 事  

件 而 言 י 都 意 指 神 的 奇 事 。果 不 出 所 料 ， 

本 字 根 在 詩 篇 中 多 見 於 讚 美 詩 ，感 恩 禱  

吿 ，亦 見 於 詠 史 詩 ，如 七 八 ，一 〇 五 ，一  

〇 六 。在 這 類 詩 篇 中 之 鑰 詞 是 勋 詞 肋 而  

( 讚 美 ） ：九 1 〔 Η  2 〕 ；七 五 1 〔 Η  2 〕 

等 。然 而 只 有 在 詩 一 〇 七 8 ，1 5  י 31 21，

中 ， 別 做 的 直 接 受 詞 。

同 樣 重 要 的 是 本 字 在 詩 篇 中 經 常 用 於  

命 令 句 י 詩 人 呼 籲 百 姓 稱 頌 神 奇 妙 的 作  

爲 ，形 成 以 色 列 人 敬 拜 儀 式 中 之 脈 励 。在  

此 煅 常 出 現 的 励 詞 是 沿 /7似 述־״ 說 』 ：詩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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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7 2  * 9 ^ ה  (ρ α ία )

2 : 廿 六 7 ; 七 五 2 ; 九 六 3 等 ；亦 有 於  

Μ 「 談 論 J : 詩 一 〇 五 2 ( = 代 上 十
鲁

六 9 )  ; —* —*九 2 7 ; ־—  四 五 5 ;  « S g aJ  
Γ 傅 揚 』 ：詩 四 十 5 〔 Η  6 〕 ；七 一  17 ;

Γ 陳 明 j  : 詩 四 十 5 〔 Η  6 〕 。必 須  

进 册 麵 獅 乍 爲 י 翻 舰 雜 ™־ ^
有 趣 的 是 י 神 的 奇 顼 的 煅 終 目 的 在 使  

接 受 者 或 吟 誦 者 蒙 愛 得 福 י 而 不 滿 在 於 彰  

顯 祂 的 全 能 。因 此 ，詩 一 〇 七 8 ，1 5 ，

中 י 31 21  5 י ״ , Γ 奇 妙  J 與 慈  

愛 J 平 行 。神 施 行 『奇 妙 的 慈 愛 ^  ( 詩 卅  

° ( ΙηρΓι hasdd י [ C Η 22 ־ 21—

p e /e  ’奇 妙

除 哀 一  9 外 י 皆 指 神 的 作 爲 或 話 語 。 

本 字 根 扱 常 見 於 詩 简 ，冲 沿 ’/p e /e  ’出 現 的  

8 4 次 中 י 有 3 7 次 在 詩 篇 。

參 考 害 目 ：E ic h ro d t，W .，77把0 /叹 少 6?厂^ 6  ״
O ld  Testam ent, II , W estm in ste r, 1967, pp . 
1 6 2 - 6 7 .  T D N T , II I , pp . 2 7 4 2 ־ ־ . T H A T , 
I I，pp· 413 — 19.

V. P. H.

見  1768b ？，י א

ρ ά ί α ^ ) 分 裂 、 分 開 谨 以) * לג 1769 פ
.Ni pha l  及  Piel 出 現

衍 生 詞  

1 7 6 9 a  水 道

1 7 6 9 b ה  ג ל פ  河 流 、 分

支

17 6 9 c ה  ג ל פ  分 傲 見 於

5
1769d ה  ג ל פ מ  (m i/p la g g & ) 分  ίί&

血 “ 代 下 州 五־ 12

1770 ש  לג פ  (p i le g e s h ) ש  לג י פי  
(p ileg e8 h ) 妾

p ile g e s h  妄

本 希 伯 來 文 等 於 希 臘 文 的 ，拉  

丁 文 妾 也 是 荽 子 י 但 位 居 第 二 。 

有 些 經 文 可 以 說 明 道 一 點 י 例 如 ：提 到 妾  

的 「丈 夫 』 （士 十 九 י ( 3 「岳 父 j  ( 士  

十 九 4 ) 與 『 女 婿 』 （ 士 十 九 5 ) 。 因 

此 ，妾 並 不 是 情 婦 ，並 且 非 經 婚 娶 亦 不 能  

與 丈 夫 同 住 。逭 個 制 度 本 舟 就 是 多 荽 制 的

分 支 。

在 舊 約 中 有 許 多 人 娶 妾 ，或 娶 一 個  י
或 娶 兩 個 ，或 娶 多 個 （以 象 徴 財 富 與 地  

位 ） 。注 意 其 中 多 爲 君 王 （參 斯 二 14 ; 歌  

六 8 ; 但 五 3 ， 23 ) 。

在 薇 約 中 提 到 兩 個 著 名 的 妾 ：⑴ 利 斯  

巴 ，是 掃 羅 的 妾 י 她 母 性 的 愛 ，大 大 感 動  

了 大 衛 ，使 她 的 兒 子 得 以 同 葬 於 祖 墳 （撒  

下 三 7 ; 廿 一  8 〜 1 4 ) ; ⑵ 蕋 比 亞 地 方 一  

不 知 名 的 利 未 人 之 妾 ，因 被 強 骚 謀 殺 ，造  

成 大 約 2 5 ,0 0 0個 便 雅 憫 人 的 死 亡 ，而 且 禁  

止 其 他 支 派 的 人 與 他 們 通 婚 （士 十 九 〜  

廿 ；薇 約 所 用 的 有 三 分 之 一 都 出  

現 在 這 兩 章 ） 。

與 王 的 妾 同 寢 就 相 當 於 惠 奪 王 位 。這  

便 解 釋 何 以 押 尼 珥 與 掃 羅 家 失 和 ，因 他 與  

掃 羅 的 妾 利 斯 巴 同 房 （撒 下 三 7 ) 。娶 前  

王 的 鄭 婦 י 便 可 輕 易 的 取 得 王 位 （參 撒 下  

十 六 2 1 〜 2 2 ， 同 理 可 見 王 上 二 2 1 〜 

24 ) 。 〔編 按 ：近 東 習 俗 י 新 王 即 位 時 亦  

接 收 前 王 逍 下 的 妃 嬪 。押 沙 龍 與 亞 多 尼 雅  

的 行 徑 י 即 向 在 位 君 王 的 挑 爨 。另 見 雅 各  

對 流 便 的 货 備 （ 創 四 九 3 ， 4  ; 卅  

五  22 ) 〕

參 考 會 目 ：M o rg e n s te rn，J , ， ‘‘ A d d itio n a l 
N o te s  o n  *B eena  M a rr ia g e  ( M a tr ia rc h a t ) 
in  A n c ie n t Is rae l，” Z A W  49  : 4 6 —58 , esp· 
p p . 5 6 58 P .־־  a ta i, R ., S e x  a n d  F am ily in 
the B ible, D o u b le d a y , 1959， pp . 39 —43. 
P lau tz , W ern er, “ M o n o g am ie  u n d  Polyg- 
yn ie  im  A lten  T e s ta m e n t ，” Z A W  75 : 3 — 

27·

ה 1771 ד ^ ס  鐵 、鋼 （鴻 二  4 )

¥ 源 不 明

1772  分 别 、挑出

衍 生 詞

1 7 7 2 a י  נ ל פ  某 個 人 常 與

連 用 （得 四 1 ; 撒 上  

廿 一  3 ; 王 下 六 8 )

根 據 B D B י  頁 8 1 1 ，本 字 根 出 現 七  

次 י 四 次 在 出 י 三 次 在 詩 。兩 次 爲 N ip h a l 
( 出 卅 三 16 ; 詩 一 三 九 14 ) ’ 五 次  

爲 H ip h i l。但 另 一 方 面 ，K B ，頁 761 ’在  

字 根 抑 极 之 下 只 討 論 出 埃 及 記 中 的 經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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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7 3  9 ח ל  ( p a la h )

( 八  2 2 〔 Η  1 8 〕 ；九 4  ; Η 7 ; 卅 三

1 6 ) ; 若 是 如 此 ，坤 极 僅 ^ 次 爲 N ip h a l 
( 出 卅 三 1 6 ，分 别 ） ，三 次 爲 H ip h il ( 八  

2 2 〔H 1 8 〕 ； 九 4 ;  Η 7 ， 亦 爲 分

別 ） 。

在 埃 及 的 第 四 災 蠅 災 之 中 י 神 將 歌 珊  

地 分 别 出 來 י 沒 有 蒼 蠅 成 群 出 沒 י 像 埃 及  

人 家 中 一 樣 （出 八 2 2 〔 Η  1 8 〕 ） 。第 五 災  

畜 疫 之 災 י 神 分 别 以 色 列 人 與 埃 及 人 的 牲  

畜 （九 4 ) 。在 出 ^ 一־־  I f f. 摩 西 宣 吿 頭 生  

之 災 時 י 再 次 提 到 神 必 將 以 色 列 人 與 埃 及  

人 分 别 出 來 （Η7 — ( ־־ 。

詩 筛 有 問 題 的 幾 處 經 文 是 四 3 〔 Η 
4 〕 ；十 七 7 ; — 三 九 1 4 。舉 例 來 說 ，詩  

四 3 說 ： Γ 耶 和 華 已 分 别 （ H iph il ) 虔 誠  

人 歸 祂 自 己 J 。分 別 在 馬 所 拉 經 文 讀  

作 <״/ 沿 י 來 自 ; 但 許 多 抄 本 讓  

作  ’， 來 自  ’ （ 英 譯  th e  L o rd
w orks w o n d ers  fo r  th o se  h e  loves ; 參 呂  

本 ： r 已 向 我 顯 奇 妙 的 愛 』 ）類 似 於 詩 卅  

一  2 1 〔 Η  2 2 〕 的 Λ φ / Γ 及 詩 十 七 7 

的  hapldh °
詩 十 七 7 與 一 三 九 1 4 之 巧 妙 處 理 ， 

見  D a h o o d  in A B ， I，頁  96  ; I I I， 

頁  2 9 3 。

V . P .  H .

1773 Π #  破 開 （如 詩 一 四 一  7

; 伯 十 六 Γ3 )

衍 生 詞

1 7 3 3 a  分 割 、磨 石

( 如 士 九 53 ; 歌 四 3 )

1 7 7 4 ט  #  逃 脱 、搭 救 、拯 救

衍 生 詞

1 7 7 4 a 的 ？ 極 救־ 傲 見 於  

詩 卅 二 7 ;  k A  8
1 7 4 4 b  + 9 ט לי  逃 脱 者

1744c ט9  לי  f p a l d p  逃 脱 的

1 7 4 4 d  ! ה ט לי פ  逃 脱 陰

性 名 ^ ]  '
( m i p l d f ) 逃 脱 （詩 五

五 、 ） 陽 性 ^ 詞

動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2 7 次 ，其  

中 1 9 次 在 詩 ^ 5 。本 動 詞 總 是 以 P i e l出

現 י 除 了 贫 :五 2 9 爲 H ip h i l及 結 七 1 6 爲  

Q a l外 。D a h o o d 認 爲 伯 廿 三 7 中 P i e l應  

值 新 點 註 爲 Q al י 意 爲 ״ 我־ 必 永 遠 逃 脱 他

的 定 罪 J 。

正 如 以 上 所 論 ，動 詞 ρ δ % 主 要 見 於  

詩 篛 。唯 —— 次 在 詩 篇 （或 平 6 於 詩 篛 的  

經 文 ）以 外 的 P i e l是 彌 六 1 4 ״ 你־ 必 挪  

去 י 卻 不 得 救 擭 j  ; 伯 廿 一  1 0 『他 的 母 牛  

下 犢 （脫 胎 ）而 不 掉 胎 j  ··伯 廿 三 7 Γ道  

樣 ，我 必 永 遠 脱 離 那 審 判 我 的 j 。

可 見 勋 詞 ρ δ ί α /表 示 逃 脱 、極־救 之 義  

是 僅 限 於 舊 約 的 詩 ^ 中 。詩 箭 中 ，本 動 詞  

都 是 由 詩 人 向 神 發 言 ，其 形 式 或 是 爲 了 得  

救 而 發 出 讚 美 來 作 見 證 ，或 是 尋 求 神 的 拯  

救 （此 時 是 用 ρ δ ί α /的 命 令 字 形 ） 。在 四  

三 1 與 七 一 ״ 2 י  ρ ά ία /爲 不 完 成 式 ，但 卻 具  

有 命 令 語 氣 的 功 用 。^ 在 詩 九 一  1 4 是 以 神  

爲 本 動 詞 的 主 詞 。 『我 要 搭 救 他 』 。

ρ ό β ί 逃 脱 者

舊 約 出 現 1 9 次 。在 字 形 上 ，是 /;δ /”  
的 Q a l被 動 分 詞 。ρ δ / ί /總 是 指 脫 離 災 難 ^ ； 

人 、戰 爭 中 的 生 還 者 有״。 時 亦 可 指 唯 一 的  

逃 脱 者 ，如 羅 得 被 擄 時 ，向 亞 伯 拉 罕 報 信  

的 人 （創 十 四 1 3 , 同 理 參 結 廿 四 2 6 ,  

27 ; 卅 三 2 1 ，2 2 ，生 還 者 報 信 說 耶 路 撒 冷  

已 被 巴 比 倫 攻 取 ） 。

ρ δ / ί /更 常 用 作 集 合 名 詞 ，指 那 些 倖 免  

於 死 、：̂ 未 避 敵 人 之 手 放 逐 的 猶 太 餘 民 。 

引 申 用 於 哀 二 2 2 ，指 明 在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無  

人 逃 脫 。

逃 脱 、生 還  

在 舊 約 出 現 2 8 次 。本 名 詞 的 主 要 用  

法 י 再 次 指 神 的 餘 民 （王 下 十 九 3 0 ,  31 

= 赛 卅 七 3 1 ，2 2 等 ） 。但 這 些 人 之 所 以  

逃 脫 ，並 非 只 因 偶 然 或 幸 運 ；他 們 得 以 倖  

存 ，只 因 神 的 憐 憫 。事 寅 上 ，P @״ a 不 僅 意  

爲 Γ 逃 脫 』 י 還 有 得־״ 救 』的 葱 思 ，如 代  

下 十 二 7 r 必 使 他 們 略 得 拯 救 1 亦。־ 可 參  

約 瑟 所 言 （創 四 五 7 ) : Γ神 差 我 在 你 們  

以 先 來 ，爲 要 給 你 們 存 留 餘 種 在 世 上 ’又  

要 大 施 拯 救 ，保 全 你 們 的 生 命 』 。在 拉 九  

8 ，13〜 1 5 特 別 強 調 ，是 神 的 恩 慈 才 不 致 滅  

絕 他 們 י 使 他 們 稍 留 餘 種 。

參 考 書 目 ：D a h o o d， Μ ·， “ H ebrew - 
U g aritic  L ex ico g rap h y  V II I ，” B ib 51 : 
391 —4 0 4， esp . p. 397· T D N T ， IV ，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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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 ל  ל פ  (γά ΐα ΐ)

196—209; VII, ρρ· 9 7 0 —89· T H A T , II，ρρ. 
4 2 0 — 26.

י קליט (patit) קליט  (paistj
見  1774b，c
ל9 לי  見  1776b
לי 見 ^לי  1776d
ל^ה פלי  ( y n t i y a ) 見  i776e

1775 ד  ל פ  ⑭ 说）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7 7 5 a  ” ?P 紡 線 車 、柺 杖

、區 域 （如 撒 下 三 29 ; 尼三  

9 ， 12 等 ）

1776 קלל   介 入 、插 入 、禱 告

衍生詞

1 7 7 6 a T) תפקודו־  j? ina) 祈 诗  

1776b א  י ל ^ 評 估 、估 計

1776c ה^ r פלי p T i z a )法 官 或 裁 判

者 的 職 務 僅 見 於 费 十 六 3 
1776d  ! לי לי פ  可 評 估 的

、有 罪 的

1776e ה+  לי פלי  ( j y m y y & ) 旅 論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8 4 次 ，通 常 爲  

H ith p ae l ( 除 創 四 八 11 ; 撒 上 二 25 ; 詩 一  

Ο 六 30 ; 結 十 六 5 2 外 ） 。 本 字 根  

之 H ith p a e l常 譯 作 禱 告 。在 此 背 後 之 語 意  

學 上 的 發 展 將 在 下 面 討 論 。

在 舊 約 中 ，「禱 吿 j 有 非 常 豐 富 的 術  

語 。至 少 有 一 打 的 希 伯 來 字 可 用 作 禱 吿 。 

但 最 普 遍 的 是 〜 / / / 5 及 其 相 關 動  

詞 關 於 的 語 源 有 多 種 說 法 。 

首 先 ，1 9 世 紀 W ellh a u sen認 爲 與 阿 拉 伯  

文 介 /仏 ־1 刻 凹 痕 做 成 刀 刃 j 有 關 ，因 此 ， 

他 認 爲 ρ ό Μ 意 爲 砍־״ 傷 自 己 j ，反 映 出  

異 敎 風 俗 衷 狂 熱 敬 拜 中 亂 砍 自 己 的 行 爲 。 

是 爲 以 色 列 律 法 明 令 禁 止 的 （申 十 四  

1 ) °
第 二 種 說 法 也 認 爲 希 伯 來 文 2>0/«/與 

阿 拉 伯 文 介 / t o 有 關 ，但 認 爲 這 兩 個 字 之 間  

的 關 連 是 在 於 一 般 意 義 破־״ 、砍 i ，有 下  

列 的 發 展 ：砍 一 分 ― 相 較 ― 分 開 ― 判 斷  

( A p-T hom as ) °
第 三 種 說 法 是 認 爲 希 伯 來 文 pSto/ 與  

是 源 於 同 一 個 左 右 字 母 對 稱 的 字 幹 ， 

意 爲 降־״ 下 』 ，強 調 祈 禱 與 拜 倒 。

第 四 種 說 法 ，乃 根 據 其 衍 生 詞 之 反 作  

用 י 而 認 爲 ρ δ ία Ζ 的 意 義 是 「評 定 、估  

世 J 。那 麼 Piel ( 本 文 開 頭 提 及 的 四 處 經  

文 ）意 爲 Γ 料 想 』 （創 四 八 11 ) 或 『斷  

定 J ( 結 十 六 5 2 『 你 旣 斷 定 你 姊 妹 爲  

義 J ，意 指 耶 路 撒 冷 極 其 敗 壞 ，足 以 顯 出  

所 多 瑪 與 撒 瑪 利 亞 如 天 使 一 般 ！ ）

( Speiser ) 0

那 麼 ，在 本 字 根 的 P i e l與 H ith p ae l 
之 間 有 何 關 連 呢 ？ 本 動 詞 出 現 8 4 次 ，其  

中 有 8 0 次 是 H ith p a e l י 意 爲 Γ 禱 吿 j ， 

這 有 什 麼 深 長 的 意 義 呢 ？首 先 應 該 注 意 的  

是 ，其 他 幾 個 意 指 禱 吿 的 希 伯 來 字 動 詞 ， 

差 不 多 都 以 該 字 的 H ith p a e l字 幹 出 現 。如  

王 上 八 3 3 ， Γ 在 這 殿 與 祈 求 （ ) 
禱 吿 （ ) j 。拉 十 1 ， r 以 斯  

拉 诗 告 （u k^h itp a ild l) ，WS、罪 （uk*hitwa- 
ddtb 哭泣 י (  俯 י  伏 （[ im itn a p p ll) λ 。赛 

四 四 1 7 ， Γ 他 叩 拜 （Η〇^Λ /αΛ & ) 、禱 吿  

( x ^ y i tp a il^ l) Λ °
傅 統 的 解 釋 乃 將 H i th p a e l與  

『法 官 j 相 連 ，因 此 ， 意 爲 「求 神  

審 判 J 。第 二 種 解 釋 是 將 p d W 解 爲 ״ 打־  

破 j ，H i th p a e l則 爲 反 身 『打 傷 自 己 』 ， 

即 『痛 悔 的 禱 吿 j  ( G o ld m a n  ) 。第 三 種  

解 釋 是 源 於 Piel ρ Ζ /β ־1/ 斷 定 ，決 定 某  

事 j ，引 出 / 7 ״ / ^ /反/ 爲 『做 中 保 j  ( Α ρ- 
T h o m a s  ) 。第 四 種 解 釋 是 以 Piel /?///^/爲 

『評 定 、估 迸 J 之 意 ，而 引 出 爲  

『尋 求 判 斷 、解 釋 、祈 禱 』 ，這 是 根 據 希  

伯 來 文 的 H i th p a e l的 一 個 句 法 功 用 י 是 找  

出 簡 單 字 幹 所 要 指 出 的 （S p e is e r) 。有 趣  

的 是 ，在 撒 上 二 2 5 中 ， 的 P i e l與  

H i th p a e l並 列 ， 「人 若 得 罪 人 י 有 上 帝 作  

仲 裁 （呂 本 ；ϋ ρ ί / Ί δ ，έ /δ /ύ η ! )  1 人 若 得 罪  

耶 和 華 י 誰 能 爲 他 祈 求 呢 （yiZpa/fe/- 

/ δ )  ?  J G B 將 此 字 根 分 爲 兩 個 動 詞 ： 

*/?δ/α/ I 審 判 （多 爲  P iel ) 與 ， δ/α / I I  禱  

吿 （ H ith p a e l ) 。

本 字 無 論 動 詞 與 名 詞 都 最 常 用 來 指 代  

禱 。最 好 的 例 子 是 所 羅 門 獻 殿 時 爲 民 禱 吿  

( 王 上 八 與 平 行 之 代 下 六 ） ，單 在 那 兩 車  

經 文 中 ，本 字 根 就 出 現 了  3 0 次 。首 見 於 王  

上 八 ״ 28 垂־ 顧 僕 人 的 禱 告 （ ) 、祈  

求 （ ) ，俯 聽 僕 人 今 日 在 你 面 前 所  

發 出 （ ) 的 呼 節 （ ) 與 祈 裨  

( r 外7 »  ) J ( 另 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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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7 7  ( p a la s )

祈 祷

在 舊 約 出 現 7 6 次 י 多 在 詩 笳 （ 32 

次 ） 。其 贲 有 五 腐 詩 篇 在 題 目 上 就 特 別 稱  

爲 Γ 祈 禱 詩 』 （詩 十 七 、八 六 、九 十 、一  

〇 二 、一 四 二 ） 。

ράίϊΖ估 量 、斷 定

共 出 現 三 次 （ 申 卅 二 3 1 ; 出 廿  

一  22 ; 伯州־一  11 ) ，都 是 陽 性 複 數 型 ° 
K J V /  R S V 皆 譯 作 j u d g e s 似 乎 不 妥 。舉例  

來 說 י 申 卅 二 3 1 在 R SV  _ 作 even o u r 

enem ies them selves be in g  “ju d g e s’， 〔 即 

使 我 們 的 仇 敵 自 己 爲 審 判 官 〕 ’較有可能  

的 譯 法 可 能 是 『在 我 們 仇 敵 的 估 箨 中 J 。 

或出廿一  22 Γ 照 客 判 官 所 斷 的 受 罰 ·1 ’這 

是 處 理 因 爭 鬥 引 致 流 產 所 應 負 之 贲 任 的 經  

文 ，較 好 做 『要 按 丈 夫 所 要 求 的 付 給 J 
( L X X ， 『按 所 估 的 似 J

( 26 ;赛 廿 六 7 

母 系 名 詞

1 7 7 7 a 天 平 、神 （蔵

( 1六 11 ; 赛 四 十 !־11
1777b 摇 動 、 懸

垂 （伯 卅 七 16 ) 字 源 不 詳

1778 摇 撼 傜 以  H ith p a e l
(出 現 一 次 （& 九 6

衍 生 詞

戰 競 ת צו ^ § 1 7 7 8 a
( 4 (伯 廿 一  6 ; 3̂ 廿 一 

m i p l e 8 e t ) 可 ·博的) ת צ ל פ 1 מ 7 7 8 b 
事 （王 上 十 五 13 ; 代 下 十 五

( 16
1 7 7 8 c 戰 课 、 恐

( 怖 （耶 四 九 16

可 評 估 的 ，刑 事 上 的 （ ？ ） 

僅 見 於 伯 卅 一  2 8 ， 「逭 也 是 審 判 官 當  

罰 的 罪 孽 j י  意 思 可 能 是 「這 是 一 個 可 評  

估 的 罪 孽 』或 「刑 事 罪 j 。

議 論 、審判  

僅 見 於 费 廿 八 י 7 「他 們 …… 謬 行 客  

判 』 °
參 考 害 目 ：A p -T h o m as , D . R ·、 “ N o te s  on  
S om e T erm s R e la tin g  to  P ra y e r ״,  V T  6 : 
2 2 5〜41· B lan k，S. H ·, “ T h e  C o n fess io n s 
o f  Je rem iah  a n d  th e  M e a n in g  o f  P ra y e r ，” 
H U C A idem .־־־54 331 ： 21  ., “ S om e O b se r 
-v a tio n s C o n ce rn in g  B iblical P ra y e r 
H U C A  32 ： 7 5 - 9 0 .  R ic h a rd so n , T W B , p. 
169· Speiser，E. A ., “ T h e  S tem  P L L  in 
H eb rew ，” JB L  82 ： 3 0 1 - 3 0 6 ;  G ird le - 
s to n e , R ·，S O T ，p p . 219  〜 20 . Y a lo n , H .， 

ל פ ל ל，פ ל פ  in  H eb rew  a n d  A ra m a ic , T arb iz  
6 : 111. T D N T ，I I，pp· 7 8 5〜800 . T H A T ， 

II , pp . 4 2 7 〜31·
V. P .  H .

י נ ל ^  見  1772a
5^ י נ מ  (p a lm o n tj  1772a 的 一־־型

1777 ס*  קל  稱 量 、修 平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以 P i e l出 現 （如 箴 四

ת^9 צו  見  1778a

1779 哀 ו״לש*  悼 的 動 作 僅 以

H i th p a e l出 現 （如 彌 一  10 ; 結 廿 七

30  )

1 7 8 0 巧  免 得 、不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p e n 是 連 接 詞 ， 

用 來 否 定 獨 立 子 句 如 Γ 也 不 可 摸 ’兔 得 你  

們 死 J ( 創 三 3 ) 。每 次 出 現 ，其 後 都 接  

著 励 詞 的 不 完 成 字 型 ，僅 兩 次 例 外 ：⑴ 撒  

下 廿 6 ， Γ 你 要 追 趕 他 ，兔 得 他 得 了 （爪心 

，）堅 固 城 י 躱 避 （ ) 我 們 J 。（2) 

k T :  1 6 ， 『或 者 耶 和 華 以 靈 將 他 提 起 來  

( ) ，投 在 茶 山 某 谷 J 。連 接 詞  

總 是 位 於 子 句 之 首 ，後 接 動 詞 ，再 接 受  

詞 。 箴 五  6 爲 例 外 ， ’draf} fjayy lm  p e n  

以 致 （兔 得 ）他 找 芣 * 生 命 平 坦

的 道 』 。

p e n 在 子 句 之 首 的 主 要 作 用 是 表 示 警  

戒 。例 如 。在 箴 言 中 p e n 有 很 多 次 都 是 連  

在 否 定 詞 ，a / 及 動 詞 的 命 令 型 之 後 ：「不  

要 责 備 （ ， W ）褻 慢 人 ，恐 怕 （严 71 )
他 恨 你 』 （九 8 ) ，及 廿 13 ; 廿 二 25 ; 
廿 六 4 〜 5 ; 州6 ，1 0 ־ 。 在 廿 五 1 6 〜 1 7  

中 ，p e n 連 於 肯 定 命 令 句 。

另 一־方 面 ，在 申 命 記 中 ，pen׳常 連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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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8 2 ה  נ פ  (V a n a )

片 語  / ’ S々 ( .ϊΛά/πα/־ 的  N ip h a l
命 令 式 ）或 其 變 化 形 式 。申 四 9 ，『你 只  

要 謹 愼 ( hisfishdm er Π €δ ) ·，· · " 乞 得  

( p e n  ) 忘 記 J 。 也 參 申 四 1 6 ， 19 ; 
六  12 ; 八 · 16 ־1 ; 11  十 二  1 3 ，1 9 ，

30 ; 十 五 9 ; 及 創 廿 四 6 ; 卅 一  2 4 。

D a h o o d 認 爲 p e n 有 時 相 當 於 否 定 副  

詞 ־1 不 j י  只 是 正 常 之 否 定 副 詞 4 / 帶 命  

令 式 文 體 上 的 代 換 式 。

參 考 害 目 ：D a h o o d ， M ., “ H ebrew · 
U g aritic  L ex ico g rap h y  V III ״,  B ib  5 1 - 3 9 1  
〜404 esp. pp י , 398，399. G K C ，p a r. 107 

q  ί 152w.
V. P .  H .

ג 1781 נ § 意 義 不 明 י 顯 然 是

種 食 物 （結 廿 七 1 7 )

1782 轉

衍 生 詞

ρ ά η ϊ η 〇 險) ! ם י נ 1 פ 7 8 2 a
之 前 + 1 לפני 7 8 2 b

進 到 裏 面 ה מ י נ 1782c פ
ρ η τ τ η τ ) 內 部) ! י מ י נ 1 פ 7 8 2 d

K B 頁 7 7 6 計 算 本 字 根 在 西 約 一 共 出 

1 0 0 次 ，證 贲 ρ ά Μ 在 舊 約 中 出 現2י 現 了 

得 極 爲 頻 繁 · 其 衍 出 詞 甚 至 出 現 更 多 次。 

其 基 本י本 勋 詞 圾 常 以 Q a l字 幹 出 現 

意 義 是 轉 ，但 有 諸 多 細 微 的 差 異 ，如 ρδτιά 

可 意 爲 「轉 向 』某 方 向 （申 二 3 ) 、某 人 

(耶 五 十 1 6 ) 、某 物 （出 十 六 1 0 ) 。亦 

可 意 爲 『轉 回 J ( 密 八 20  ) ; 「轉 離 J 
( ; (創 十 八 22 ) ; 『轉 圈 』 （出 二 12 

盼 望 』 （該 一  9 ) ; 『注 葸 着 J ( 伯 六」

° ( 28

ρ ά η ϊ 7 η  臉

本 字 極 爲 獨 特 ，都 以 複 數 型 出 現 ，或  

許 指 明 臉 是 由 許 多 器 官 組 成 的 。以 下 將 說  

明 ，臉 即 指 人 ，反 映 出 他 的 態 度 與 心 境 。 

因 此 ， 可 替 代 某 人 的 自 我 與 其 感  

受 。

在 聖 經 中 ， 『臉 j  ( 與 身 體 其 他 部 分  

一 起 ） ，不 但 是 在 生 理 學 上 被 描 寫 爲 一 個  

器 官 ，更 是 包 含 了 他 的 行 爲 模 式 ，亦 即 他  

的 品 格 特 質 。臉 被 認 爲 是 相 對 於 一 個 人 的

情 緖 、心 境 與 氣 質 之 外 在 表 顯 ，這 是 極 爲  

自 然 的 。

『剛 硬 』的 臉 指 反 抗 （耶 五 3 י ( 無  

恥 （ 箴 七 1 3 ) ，殘 忍 （ 申 廿 八 5 0 ) 。

『 發 光 』 的 臉 是 喜 樂 的 證 據 （ 伯 廿  

九 24 ) ，『慚 愧 j 的 臉 指 挫 敗 ，沮 喪 （撒  

下 十 九 5 ) 。 「臉 如 火 焰 j 是 描 述 人 驚 惶  

悲 痛 （赛 十 三 8 ) 。 「面 帶 愁 容 j 是 憂 愁  

焦 慮 （創 四 十 7 ) 。 『變 了 臉 色 J 是 非 常  

生 氣 與 不 快 的 意 思 （創 四 5 ) 。使 人 的 臉  

「變 甜 』是 安 撫 他 或 討 他 喜 悅 之 意 （對  

神 ：王 上 十 三 6 ; 王 下 十 三 4  ) 。K J V 隨  

意 將 圾 後 這 個 片 語 譯 作 “ s o u g h t /e n tre a te d  
th e  L o rd ” （和 合 做 『某 人 懇 求 耶 和 華 _ 1， 

但 希 伯 來 文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某 人 使 神 的 臉  

變 甜 』 。 類 似 的 片 語 亦 用 於 人 （ 箴 十  

九 6 ) °
「掩 面 』意 爲 表 示 厭 惡 或 唾 棄 （赛 五  

三 3 ) ; r 轉 臉 J 貝丨』爲 厭 棄 之 意 （詩 一 三  

二 10 ) 。相 對 地 ，向 某 人 「仰 臉 J 是 表 示  

友 善 、尊 敬 與 接 納 （撒 上 廿 五 35 ) ，或 偏  

護 、看 重 （利 十 九 1 5 ) 。 ·
這 些 片 語 及 惯 用 語 大 多 也 用 於 神 。神  

的 臉 光־״ 照 J ( 詩 四 6 〔 Η  7 〕 ）是 好 意 與  

施 恩 的 記 號 。祂 的 臉 可 轉 爲 怒 容 （耶  

三 12 ) 。神 會 隱 藏 祂 的 臉 （詩 十 三 1 〔 Η  

2 〕 ） °
Γ 朝 見 神 的 面 J 這 個 片 語 出 現 過 五  

次 ，可 能 是 到 聖 所 參 與 敬 拜 儀 式 之 術 語 ： 

出 廿 三  15 : 卅 四  20  ( K JV ， n o n e  shall 
a p p e a r  b e fo re  m e ) ; 申州 一־  1 1 : 詩 四 二  

2 〔 Η  3 〕 ；赛 一  1 2 。在 這 五 處 經 文 中 ，動  

詞 化 。 Γ 見 J 都 被 點 註 爲 N ip h a l，因 此 譯  

爲 Γ 出 現 j ， Γ 出 現 在 神 面 前 J 緩 和 了 見  

神 的 面 之 觀 念 。在 撒 上 一  2 2 中 ， N ip h a l 
是 由 子 音 經 文 表 明 的 ， /7加 办 ’ 

N i p h a l不 定 詞 ， Γ 出 現 在 神 面 前 1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雖 然 有 些 牽 強 ；但 根 據 出 卅  

三 2 0 ， //>，δ :  Q a l 不 定 詞 ，則 爲

不 可 能 。其 中 仍 有 些 例 外 ，如 雅 各 （創  

卅 二 3 0 〔 Η  3 1 〕 ）與 摩 西 （出 卅 三 11 )
，他 們 Γ面 對 面 的 見 過  

神 °
人 若 猎 見 神 ，甚 至 聽 見 神 就 必 死 亡  

( 出 十 九 21 ) 。因 此 י 摩 西 （出 三 6 ) ’ 

以 利 亞 （王 上 十 九 13 ) ，甚 至 撒 拉 弗 （赛  

六 2 ) 在 神 面 前 都 得 遮 住 臉 。見 過 神 而 能  

存 活 的 人 ，都 是 滿 懷 驚 異 與 感 恩 （創 卅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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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n n) ן נ 1 פ 7 8 3

30 ί 申 五 2 4 ) ; 充 滿 敬 畏 （士 六 2 2 〜 

23 ; 十 三 22 : 赛 六 5 ) 。在 新 約 中 ，惟 有  

耶 穌 見 過 父 神 י 並 將 祂 表 明 出 來 （約  

一  18 ; 六 46  ; 約 壺 四 12 ) 。基 督 不 僅 是  

神 的 道 ，使 人 得 以 聽 見 神 ；更 是 神 的 像 ， 

使 人 可 以 看 見 神 。

Z ip W 介 系 詞 ，在  面 前 ，在   前
面

逭 是 / / W ( 複 數 附 厕 形 ）帶 前 綴 介 系  

詞 煅 常 見 的 用 法 。這 個 片 語 的 字 面 葱 義 爲  

『在 / 到 …… 的 面 前 』 。這 樣 ，我 們 正 在  

處 理 的 這 個 例 子 י 乃 是 一 個 實 名 詞 ，因 著  

與 前 綴 詞 結 合 ，而 變 成 一 個 介 系 詞 。用 於  

『在 … … 之 前 』的 意 義 時 ，後 面 扱 常 帶 的  

受 詞 是 有 位 格 者  神 或 人 Γ在 י  之

前 j 意 即 盡 收 眼 底 ，完 全 看 淸 ，任 憑 處  

歷 ，根 據  的 評 估 J ( B D B ，p p . 186 —
1 8 7 )  °

內 部

總 是 用 以 指 建 築 物 —— 通 常 是 聖 殿  

( 特 別 在 結 四 十 〜 四 十 六 ）—— 的 一 部  

分 0

參 考 害 目 ：D a h o o d . M .， “ H ebrew - 

U g aritic  L ex ico g rap h y  V III , ” B ib 51 : 
391 — 404，esp. p p . 399 ,400 . J o h n s o n ，A . 

R ·， “ A sp ec ts  o f  th e  U se o f  th e  T e rm ם  ג פנ
in  th e  O .T ., in  F estschrift O tto  E issfe ld t 
zu m  60 G eburtstage. ed . J. F u e c k , H alle: 

N iem ey er， 1947， pp . 155— 59· , T h e
V ita lity  o f  th e  In d iv id u a l in  th e  T h o u g h־ t 
o f  A n cien t Israe l, CardifT: U n iv e rs ity  o f  
W ales， 1949， pp . 42ff. L o h se， E ·， 

up ro so p o n y in  T D N T , V I, p p . 768 780 ־ .

O p p en h e im ，A·， “ Id io m a tic  A c c -a d ia n ，” 
JA O S  61 : 251 —71，esp . p p . 2 5 6 —58 fo r 
pcm u. Speiser, E. A ״ ,. T h e  B iblical Id io m  
P A  N I M  H O L EK I M ״  in  The IS th  
A nniversary Volum e o f  the J Q R ,  p p . 5 1 5  ־־־
17. T D N T , V I, pp. 7 7 1 - 7 5 .  T H A T , II, 
p p . 4 3 2 —60.

V. P .  H .

( ^ · 财 而 見  1783a 
ם9 ני  見  1782a

W n im a ) 見  1782c 
見  1782d

ם ני י פנ  見  1783b

ו 1783 פנ  ( p m M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7 8 3 a ה1  פן  角

1 7 8 3 b ם  ד י נ פ  珊 蝴

( 如 伯 廿 八 18 : 哀 四 7 )

p in n a  角

是 舊 約 中 譯 作 角 的 兩 個 字 之 一 ，另 一  

個 是 ( 見 該 字 ） ；扣 ，0 也 含 有 r 邊 j  
或 Γ 末 端 J 之 意 ； 則 比 較 特 指 角 。 

p i n n a 可 指 屋 角 （伯 一  19 ) ; 壇 角 （出 廿  

七 2 ; 卅 八 2 ) ; 城 牆 的 角 （尼 三 2 4 ,
3 1 ) ; 街 角 （箴 七 8 ，1 2 ) ; 屋 頂 的 角  

( 箴 廿 一  9 ; 廿 五 24  ) ; 城 塔 的 角 （王 下  

十 四 13 ; 耶 卅 一  38 ) ; 比 喩 用 法 指 首  

領 』 （士 廿 2 ; 撒 上 十 四 38 ) 。

ρ ί η η ό 最 有 趣 的 用 法 是 指 世 界 的 角 石  

( 伯 卅 八 6 ) 。有 兩 處 經 文 角 石 是 比 喩 用  

法 ，具 有 彌 赛 亞 之 含 意 ：⑴ 赛 廿 八 16 ( 羅  

九 3 3 ) ; ⑵ 詩 —— 八 2 2 ( 參 本 節 在 太 廿  

一  4 2 的 引 句 ；可 十 二 1〇 ··路 廿 17 ; 徒 四  

11 ; 彼 前 二  7 ) 。

問 題 是 ··聖 經 中 的 角 石 究 竟 是 指 奠 基  

的 石 頭 ，或 指 在 屋 脊 上 的 石 頭 ，仍 難 確  

認 。在 赛 廿 八 1 6 似 乎 指 前 者 י 而 詩 —— 八  

22 ( ) 又 指 後 者 。範 圍 再 廣 一

點 ，在 新 約 中 ，基 督 一 方 面 是 奠 基 石 ，敎  

會 建 立 在 其 上 ：另 一 方 面 也 是 敎 會 的 元  

首 ，是 建 築 物 的 頂 石 ，是 楔 石 。

參 考 會 目 ：G o o d ，E. M ·， “ C o rn e rs to n e ，” 
in  ID B ，I，p . 700 .

1784  * , 9 ר נ  . 放 縱 、嬌 養 僅 以

P i e l出 現 一 次 （箴 廿 九 21 )

Dp 見  1789a

1785  *p〇9 & 加〇5^ 通 過 僅 以 P i e l出
現 一 次 ，在 詩 四 八 14

見  1789b

1786  I 越 過 或 跳 過

衍 生 詞

1 7 8 6 a  tHDp 逾 越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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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8 7 ח  ס פ  ( p a s a h j  I I

p e s a A 逾 越 節

^ 們 必 須 從 三 方 面 將 逾 越 節 在 聖 經 上  

的 資 料 蠡 集 起 來 ，詳 細 加 以 探 討 ：⑴ 逾 越  

節 的 歷 史 背 景 ，出 十 二 ：⑵ 淸 楚 說 明 有 關  

守 逾 越 節 之 程 序 的 經 文 ：民 廿 八 1 6 〜 2 5  ; 
利 廿 三 5 〜8 ; 申 十 六 1〜8 “ 3 )歷 史 性 經  

文 ，說 明 廒 祝 某 次 特 別 的 逾 越 節 之 悄 況  י
民 九 1 〜 1 4  ; 密 五 1 0 〜 1 2  ( 在 吉 甲 ） ；代  

下 卅 1〜2 7 ( 在 希 西 家 做 王 時 ，但 有 趣 的  

是 列 王 紀 沒 有 平 行 的 記 賊 ） ；王 下 廿 三 21 

〜 2 3  ; 代 下 卅 五 1〜 1 9 ( 在 約 西 亞 時 代 ’ 
注 意 在 歴 代 志 中 更 加 詳 述 ） ；拉 六 19〜 

22  °

逾 越 節 之 名 源 於 / ?如 叫 ，有 人 認 爲 本  

字 的 意 思 是 越 過 （B D B ，p .  8 2 0  ) 。有 四  

例 ：（1 ) 出 十 二 1 3 ， ־1 我 一 見 逭 血 就 越 過  

( ) 你 們 去 J 。⑵ 出 十 二 2 3  י 

Γ 耶 和 ‘ 要 巡 行 （S M r …… 就 必 越 過  

( ) 那 門 J 。⑶ 出 十 二 2 7 י  「這 是  

獻 給 耶 ^ 1 華 逾 越 節 的 祭 י 祂 …… 越 過  

( / ; 加 以 ）以 色 列 人 的 房 屋 1 ⑷。־ 费 州 ■ 

— 5 י   r  …… 保 護 （ ）

耶 路 撒 冷 ^ 必 保 護 （ ) 極 救 （ 

” 0 犯 / ) י  要 越 門 （ / ^ ^  ) 保 守 （ )

J °
除 了 這 個 字 源 （即 憐 憫 地 越 過 毀  

滅 的 大 & ) 之 外 ，尙 有 其 他 幾 個 可 能 ：（1) 
與 字 根 II 跋 行 』有 關 ，因 此 逾 越  

節 是 形 容 一 種 特 殊 的 禮 儀 舞 蹈 。⑵ 與 亞 喀  

得 文 動 詞 有 關 ，該 字 指 在 祭 儀 中  

「安 撫 、舒 緩 i  ( 神 祇 ） 。（3)其 他 人 的 解  

釋 認 爲 /755# 在 上 例 四 處 經 文 中 的 意 思 並  

非 「越 過 j 這 個 動 作 本 身 ，而 是 「防 衛 、 

保 護 』之 意 。神 護 庇 以 色 列 人 的 房 子 ，不  

許 滅 命 的 進 入 （ 出 十 二 2 3 0 ; 參 林 前  

十 10 ; 來 ^ -一  28 ) 。想 要 進 屋 子 去 的 是  

滅 命 的 使 者 ，但 神 卻 阻 止 他 ，在 旁 保 護 祂  

子 民 的 房 子 。血 是 給 耶 和 華 的 一 個 記 號 ：

「 我 一 見 這 血 （參 創 九 1 6 Γ 我 看 見 逭  

虹 」 ） י 就 必 「保 護 」你 （而 非 消 極 的  

「 我 就 越 過 / ׳ 遺 漏 你 」 』 （ G la sso n  י 
W eiss ) 。⑷ 最 後 一 種 說 法 ^ 認 爲 與  

埃 及 文 ז 打 擊 、災 殃 』有 關 ，逾 越 節 ^ ；是  

第 十 災 ，神 擊 殺 埃 及 人 頭 生 的 。傅 統 的 字  

源 與 ⑶ 似 乎 煅 爲 可 靠 。

根 據 出 十 二 ，逾 越 節 必 須 在 每 年 正 月  

( 亞 策 月 = 三 / 四 月 ）的 月 圆 時 慶 祝 。在  

該 月 十 日 ，每 家 都 選 一 頭 一 歲 大 י 沒 有 瑕

疵 的 公 羊 羔 。在 1 4 日 黃 昏 之 時 宰 殺 ，以 其  

血 灑 在 房 子 的 門 楣 門 框 上 י 並 在 屋 內 吃 羊  

羔 。第 二 天 ，1 5 日 開 始 除 酵 節 。注 意 這 原  

爲 家 庭 式 的 禮 拜 י 與 中 央 聖 所 無 關 ，也 沒  

有 祭 司 參 與 。非 常 有 趣 的 是 ，對 以 色 列 人  

而 官 ，在 月 圆 時 出 埃 及 是 非 常 有 利 的 。

批 判 原 理 認 爲 逾 越 節 與 除 酵 節 之 間 的  

關 係 如 下 ：原 本 道 兩 個 節 期 是 獨 立 的 י 逾  

越 節 屬 遊 牧 民 族 的 禮 儀 י 而 除 酵 節 則 爲 迦  

南 農 業 社 會 之 慶 典 ；後 來 卻 被 歷 史 化 （與  

出 埃 及 連 起 來 ） ，二 者 合 併 或 重 叠 了  

( Kr a u s  ) ，直 到 約 西 亞 時 期 ，演 變 爲 中 央  

集 體 敬 拜 。這 當 然 只 是 憑 空 臆 測 的 說 法 。 

因 爲 希 西 家 也 守 大 逾 越 節 （代 下 卅 ，也 稱  

爲 除 酵 節 ） 。所 羅 門 每 年 三 次 守 節 （除 酵  

節 ，七 七 節 ，住 棚 節 ；代 下 八 13 ) 。撒 母  

耳 記 與 列 王 紀 雖 未 提 說 ，卻 不 能 用 作 反 對  

早 期 之 逾 越 節 日 期 的 有 效 論 據 。除 以 西 結  

外 （結 四 五 21 ) ，所 有 的 先 知 都 未 提 到 逾  

越 節 或 除 酵 節 。甚 至 耶 利 米 經 歷 了 約 西 亞  

的 逾 越 節 ，也 隻 字 未 提 ，但 並 不 能 用 來 証  

货 什 麼 。

耶 穌 也 過 逾 越 節 （太 廿 六 2 ， 18 ) 。 

基 督 就 是 蕋 督 徒 的 『逾 越 節 』 （林 前 五 7 及  

約 一  20  ; 彼 前 一  19 ) 。

參 考 害 目 ：D eV a u x，R ·，A I，ρρ· 4 8 4 —92, 
G la s s o n，T · ， “ T h e  T a s so v e r ， ’ A  M ian o - 
m er: T h e  M ean in g  o f  th e  V erb  P A S A C H 9 
” JT S  10 : 7 9 —84· H a r a n ， M e n a h e m ， 

“ T h e  P asso v e r Sacrifice ，” S u p p  V T  23: 

8 6 — 116. K ra u s , H . J ., W orship in Is ra e l  
R ic h m o n d，V irg in ia : Jo h n  K n o x，1966, pp· 

4 5 55 R .־־  ic h a rd so n , T W B , p . 163. W eiss, 
R ·， “p sh  =  h m l， hw s·” L esonenu  27 : 
125—30，Jo c z，J·， “ P asso v er ，” in  Z P E B , 

IV , ρρ^ 6 0 5 ־ 11 .
V. P ·  H .

1787  ΠΡ9 ⑭ 如 叫 ） I I 跛 行

衍 生 詞

1787a 痛的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究 竟 是 否 有 兩 個 動  

詞 都 具 有 子 音 / #ל ，仍 頗 有 爭 論 。 B D B  י 

p . 8 2 0 認 爲 可 I S 分 爲 I Γ 逾 越 J 
與 II Γ 跋 行 J 。K B ，p » 7 6 9則 未 分  

作 字 根 I 與 Π י 但 說 明 r 逾 越 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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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8 8 ל  ס ^  ( p a s a l )

之 字 源 不 詳 。

在 舊 約 中 I I 傲 用 過 三 次 ：⑴撒  

下 四 4 ，Γ 他 （米 士 波 設 ）掉 在 地 上 ，腿 

就 瘸 了 』。⑵ 王 上 十 八 י 21 『你 們 心 持  

( K J V 作 h a lt ) 兩 意 要 到 幾 時 呢 ？ 另一 

個 可 能 的 譯 法 是 ，「你 們 在 兩 個 倚 仗 （意 

指 耶 和 華 和 巴 力 ）之間蹣概而行要到幾時  

呢 ？ 』⑶ 王 上 十 八 26 他 י  們 （巴力的祭  

司 ）在 所 築 的 壇 四 圍 踊 跳 J ，可能是一槌  

外邦宗敎的舞蹈。

V. P .  H .

ל סי ^  ( : ?如 抑 見  1788b

1788  砍 、砍 成 形 狀

衍 生 詞  

1 7 8 8 a  bpp 偶 像

1 7 8 8 b ל  סי פ  偶 像 指 偶 像

的 不 同 用 詞 ， 參 與  

*asab

1789 ם  ס פ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7 8 9 a ם  ? 長 達 手 掌 或 腳 底

的 彩 衣 、袍 子 k ^ d n e t  passhn  
( 創 卅 七 3 ，2 3 ， 32 ; 撒 下 十  

三  1 8 ， 19 )
1 7 8 9 b ה99   ( ^ · 耶 匀 茂 盛 （詩 七 二

1 6 ) 意 義 不 確 定

1790 ם  ” I I 消 失 、虛 空 僅 見

於 詩 十 二 2

1791 呻 吟 赛 四 二  14

衍 生 詞

1 7 9 1 a  U9” 無 ע 價 值

字 源 不 詳  

1 7 9 1 b  〈，e p a ״ ) 地 蛇

1792  做

衍 生 詞

1 7 9 2 a א  {； S 工 作 、行 爲

1 7 9 2 b  ( y ‘a n a ) 工 作 、

報 酬

1 7 9 2 c ל  ^ ? ?  工 作 、所

作 之 事 （箴 八 22 )

1 7 9 2 d  行 爲

((詩 四 六 9 ; 六 六 5

詩 箱 最י本 励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5 6 次 

δ η ^ Λ ζ『作״ έ /έ ״多 ，共 2 6 次 （1 8 次 爲 沖 

惡 之 人 』 ） 。 傲 以 Q a l字 幹 出 現 於 詩 

歌 體 經 文 中 。在 薇 約 中 雖 只 用 了  5 6 次 ，其 

用 法 卻 極 爲 有 趣 ，特 別 是 當 我 們 發 現 勋 詞 

‘ 『造 、作 』 出 現 超 過 了  2 ,6 0 0 次

° ( 793 .(B D B ， p 
當 如 7 ^ 描 述 人 的 行 動 或 作 爲 （就 像 

贲 名 詞 p d ‘a / — 樣 ）時 ，是 指 道 徳 方 面 的 

舉 動 ，無 論 是 正 面 的 （ 詩 十 五 2 ; 番 

——二 3 ) ，或 更 常 見 之 反 面 的 ：箴 卅 2 0
作 联 ；赛 四 四 15-------行 惡 ；伯 卅 四 3 2

拜 偶 像。——
相 關 的 是 片 語 ρ δ  ‘ 5 /έ ‘5 w w 2『作 惡 之 

人 J 的 意 義 。除 在 詩 篇 中 的 1 8 次 外 ，本 片 

語 亦 出 現 於 賽 卅 一  2 ; 何 六 8 ; 伯 卅 

。四  8 ， 22 ; 箴 十  29  ; 廿 一 1 一־5  3 ··州 

雖 然  M ow in ck e l 在  Pira/m e« 中 有 

著 名 的 提 議 ，認 爲 ： 可 能 是 一 種 魔 

法 ^ 而 是 巫 師 * 可 施 咒 語 使 

義 人 受 苦 ；但 我 們 仍 持 保 守 的 說 法 ：「作 

他 們 不 斷 地 困 擾י惡 之 人 』是 外 邦 的 敵 人 

並 幸 災 樂 禍。י以 色 列 與 其 君 王

ρ δ ‘α ί 工 作 、行 爲 

本 字 有 1 6 次 是 指 神 的 工 作 ，2 1 次 指 

人 的 工 作 。用 於 神 時 ， _  W 主 要 指 神 在 歷 

而 非 其 創 造 之 工 。用 於 人י史 中 的 作 爲 

ρ δ  W 通 常 具 道 德 意 義 ，或 正 面 ：箴 廿 י時

。6 一  8 ; 或 反 面 ：箴 廿 一

工 作 、報 酬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1 4 次 ，或 指 一 般 勞 

工 （耶 卅 一  16 ) ; 煅 常 指 報 酬 ，含 義 爲 工 

( ; 18 1 -一־惯 （喪 四 十 10 ) ; 報 酬 （箴 

罪 的 報 酬 （赛 六 五 7 ; 詩 一 〇 九 20  ) ，全 

都 由 神 付 給 。p i w a 常 與 ίδΑ：βΓ/ίδΑ:δΓ Γ鹿 

用 / 工 資 j 連 用 （利 十 九 13 : 代 下 十 

; 16 五 7 ; 赛 四 十 10 ; 六 二 11 ; 耶 卅 一

° (1 8 一־|-箴

參 考 書 目 ：D a h o o d , Μ . ( 他 有 時 認 爲 希 伯 

擁 有 』是 / ^ / 的 一 種 方 言 字 形^ / ״ 來־ 文 

: 43 ; 303 ·· 41 〔來 自 烏 加 列 文 〕 ） ， B ib 
361 ; 44 : 303 ; 46 : 320 — 21· T D N T ， I I， 

·65 — 461 ‘pp· 1005 — 1028· T H A T ，I I I ，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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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2 ד  ^ פ  ( p a q a d )

V. Ρ .  Η .

1793  衝 入 、催 促

衍 生 詞

1793a  to y p  腳 、腳 步

1 7 9 3 b  大 祭 司 袍

下 所 繫 之 鈐 鐺

p a V z m 腳 、腳 步 、鐵石占、次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1 1 7 次 י 多 意 爲  

Γ 次 J 。當 意 爲 腳 時 可 能 指 ··⑴ 人  

的 腳 （詩 五 八 1 0 〔 Η  1 1 〕 ） ；⑵ 腳 步 （詩  

十 七 י 5 八 五 1 3 〔 Η  1 4 〕 ） ；⑶ 建 築 物 的  

支 撐 或 底 座 （出 廿 五 12 ) 。 「鐡 砧 J 之 意  

僅 見 於 赛 四 一  7 。

次 有 多 種 表 達 方 式 ， p a  ‘ a m 是 其 中 一  

種 。如 ： Γ 這 次 終 於 （ ) 是 我 骨  

中 的 骨 J ( 創 二 23 ) 。我 再 說 這 一 次 （

J ( 創 十 八  32 ) 。 Γ 這 次  

( ) 我 丈 夫 必 與 我 聯 合 J 
( 創 廿 九 34  ) 。 Γ 祂 屢 次 （ ״

) 搭 救 他 們 ■I ( 詩 一 〇 六 43 ) 。

希 伯 來 文 的 p a  ‘ a m 是 由 烏 加 列 文  

「 次 J 與 /7 ‘ 《 ( 緋 尼 甚 文 p ‘ m )  
『腳 』融 合 而 成 （G o rd o n ， U T  19 : n o s， 

1 9 9 8 ,2 0 7 6  ) 。

V. Ρ ·  H .

見 פ/{מן  1793b

1794  大 開 （ 口 ） （如 赍 五  

14 ··伯 十 六 10 )

1795  分 開 、 開 （ 如 創  

四 11 ; 民 十 六 30 )

1796  ( ρ — 使 發 出 、併 出 （如赛  

四 7 ; 五 五 12 )

見  1801a

1797 #ל*   剝 皮 傲 以 P i e l出 現

( 創 卅 ( י 38 37 

衍 生 詞

1 7 9 7 a  ” 押  剝 皮 成 蚊

( 創 卅 37)

a m ^ 裂 開 僅 見 於 詩 &1798 )$צ
六 十 4

1799 打 、打 傷

衍 生 詞

1 7 9 9 a  打 、傷 （如 出 

( 6 廿 一  25 ; 赛 一

1800 破 裂 僅 以  P oe l ( 耶 

廿 三 29 ) ；5 i P ilpel ( 伯 十 六 12 ) 出

現

3 p — a r ) 推 、 I  ( 如 創 十 九) ר צ ^ 1801 
士 十 <  7 ; 阿 拉 伯 文 同 源 字 可 能 意;
爲 『任 命 、命 令 J )

衍 生 詞

僅 見 於 撒 上 ה ר צי 1 פ 8 0 1 a
十 三 2 1 。B D B 稱 這 處 經 文 

『缺 漏 得 無 法 可 救 』 ，但 見 

較。־״ 爲 現 代 的 譯 法 則 爲

代 價 、價 値 J

數 點 、 計 算 、 眷 ד ; ^ 1802
^、追 討 、懲 罰 、派 定

衍 生 詞

g s rfrfa j 點 閲 召 + 1 פקדה 8 0 2 a

p eg u d i m ) 设 備) +1 פרןולים 8 0 2 b

1 8 0 2 c  tT f?9 (抑 於 心 官 負 、 f
工

9 看 守 僅 見ת ך 1 ק 8 0 2 d
於 耶 卅 七 13 

訓 詞 ! ם די מו ? 1802e
p iq q d d d n j 交 付) 1 ספןדון 8 0 2 f 

h jppp (m ip q d d ) 數目1 ־ 8 0 2 g

主 要 以  Q a l ， N ip h a l 與  H ip h il 
字 幹 出 現 ，亦 有 幾 次 以 P i e l ， P u a l ’ 

H o p h a l ， H ith p a e l 與  H o th p a e l 字 幹 出 

現 。基 本 意 義 是 监 督 屬 下 * 或 只 是 調 査’ 
或 採 取 行 励 ，使 屣 下 的 環 境 產 生 相 當 可 觀 

無 論 是 更 好 的 或 更 壞 的。י的 改 變 

在 舊 約 中 ，據 說 本 動 詞 出 現 超 過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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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2 ד  ק פ  ( p a q a d )

次 。 ״ 可־ 能 沒 有 其 他 希 伯 來 文 勋 詞 像  

一 樣 給 翻 譯 者 帶 來 那 麼 多 的 困 擾 了  J 
( Speiser, B A S O R  149 : 21 ) 。 K B  誤 以  

/ ?א " 爲 源 自 「錯 失 J 之 觀 念 ，其 唯 一 的 根 據  

是 阿 拉 伯 文 中 一 個 相 似 的 字 י 就 著 我 們 所  

得 到 的 文 獻 而 言 ，該 字 是 閃 語 後 期 的 發  

展 。本 励 詞 在 亞 喀 得 文 常 用 於 指 派 任 首 長  

或 其 他 官 員 。

S p e is e r認 爲 本 字 根 意 爲 ז 小 心 卷 j 或  

『注 意 』 。我 們 雖 無 法 證 明 這 是 否 就 是 它  

的 確 资 來 源 י 但 琪 寅 上 本 字 一 半 以 上 的 出  

處 都 含 有 長 官 對 屬 下 的 積 極 行 励 ，足 以 證  

明 此 一 行 勋 乃 是 本 字 意 義 重 要 的 部 分 י 此  

外 L י X X 最 常 將 它 譯 爲 印 / 从 印 沿 或 其 他  

類 似 的 字 י 亦 支 持 此 一 觀 點 。

在 K J V 中 י 本 字 有 1 1 0 次 譯 爲 to  
n u m b er ( 『數 點 J ) י 但 L X X 中 ，只 將  

其 中 八 次 譯 爲 ， 通 常 都 課  

作 或 其 相 關 字 ，證 明 這 個 用 法  

的 確 货 意 義 是 ^ 校 閱 軍 隊 j 或 ־< 調 査 可 用  

之 人 力 J 。通 常 用 於 軍 隊 、利 未 人 或 祭  

司 。希 伯 來 文 中 另 有 其 他 幾 個 字 也 表 達 類  

似 之 計 算 或 數 點 的 觀 念 。

〔讀 者 可 能 注 意 到 ：在 民 一 中 所 謂 之  

數 點 民 數 ，只 針 對 『能 夠 出 去 打 仗 J 的 男  

丁 （第 2 0 節 ） 。因 此 在 此 不 只 是 人 口 普  

査 י 乃 是 「照 他 們 的 軍 隊 J ( 第 3 節 ）組  

識 起 來 以 備 作 戰 。這 是 摩 西 準 備 自 加 低 斯  

巴 尼 亞 進 入 迦 南 前 的 點 閱 召 集 。在 民 廿 六  

有 另 一 次 類 似 數 點 י 並 非 重 複 的 記 載 ，亦  

非 出 自 不 同 來 源 ；而 是 另 一 次 的 點 閱 召  

集 ，這 一 次 是 約 密 亞 準 備 由 河 東 進 軍 迦  

南 0
大 衛 在 撒 下 廿 四 的 核־״ 點 民 數 j 可 能  

也 不 僅 是 滿 足 君 王 之 驕 傲 的 數 點 人 數 ，也  

是 準 備 另 一 次 構 想 欠 佳 的 艰 窜 冒 險 計 劃 。 

注 意 元 帥 約 押 雖 被 任 命 去 數 點 ，但 持 強 烈  

反 對 意 見 。R . L . H . 〕

當 本 字 譯 作 f 拜 訪 』 （v is U ，K J V 即  

有 5 7 次 如 此 譯 ，R S V 在 其 中 許 多 地 方 也  

都 用 相 同 譯 法 ）時 ，差 不 多 總 是 具 有 進  

行 訪 問 《1 之 含 義 （現 在 已 是 非 常 老 舊 的 用  

法 了 ） ，指 的 是 對 於 下 屬 的 狀 態 造 成 極 大  

改 變 （或 好 或 壞 ）的 行 励 。S p e is e r舉 出 一  

個 近 似 的 片 語 ：法 老 將 酒 政 官 恢 復 原 職 ， 

卻 將 脑 長 掛 在 木 頭 上 י 但 兩 次 都 是 用 將  

頭 舉 起 來 j  ( 削 四 十 1 3 ， 19 ) 。p a g a r f在  

耶 廿 三 2 同 樣 也 有 兩 種 相 反 的 含 葸 。在 許

多 地 方 在 『拜 訪 j  ( 中 文 作 『討 j  ) 的 字  

面 下 隱 藏 的 是 「傷 密 』之 意 ，！̂〃 多 譯 爲  

「懲 罰 j  ( p u n ish  ) 。然 而 亦 有 相 當 多 的  

例 子 中 ־1 拜 訪 』顯 然 是 帶 來 好 處 的 ，如 創  

五 十 2 4 〜 2 5  ; 得 一 ; ־ 6 撒 上 二 21 ; 詩 八  

4 〔 Η  5 〕 ；耶 十 五 15 ; 廿 九 1 0 。在 賽 廿  

四 2 2 ，神 於 多 日 之 後 「拜 訪 j 祂 所 暫 時 囚  

禁 的 惡 勢 力 ，學 者 們 大 致 分 爲 兩 派 ，雙 方  

旗 鼓 相 當 ，分 別 贊 成 ״ 拜־ 訪 』意 爲 r 懲  

罰 J 或 「釋 放 』 。D e l i tz s c h 與 加 爾 文 均 傾  

向 後 者 。

本 字 似 乎 僅 有 一 次 適 用 『拜 訪 』之 意  

( 撒 上 十 五 2 ) 。根 據 此 處 的 所 有 細 節 ， 

以 及 其 他 許 多 具 有 相 當 不 同 觀 念 的 出 處  י
可 合 理 地 認 爲 本 段 經 文 乃 一 般 用 法 ，而 非  

例 外 。

諸 如 『錯 失 』 ， ״ 缺־ 乏 』 י 「需 要 j 

或 其 被 動 意 義 的 翻 譯 （總 共 大 約 有 16 
次 ） ，乍 看 之 下 似 乎 指 相 當 不 同 的 觀 念 ， 

但 細 査 之 後 仍 不 出 本 動 詞 的 一 般 意 義 。如  

撒 上 廿 6 ，1 8 ，2 5 ，2 7 提 到 大 衛 的 座 位  

「空 設 』 ，或 即 指 大 衛 未 參 加 掃 羅 的 點 閱  

部 屬 。在 撒 上 廿 五 7 ，1 5 ，2 1 提 到 牛 群 與  

羊 群 未 曾 「失 落 』 ，是 指 明 大 衛 保 護 拿 八  

的 牲 畜 。在 耶 廿 三 4 中 也 類 似 地 指 神 照 管  

祂 的 百 姓 י 沒 有 一 個 『失 落 J 的 。民 卅 一  

4 9 與 撒 下 二 3 0 則 指 點 閱 戰 爭 後 的 生 還  

者 ，同 時 核 算 傷 亡 。王 下 十 1 9 國 王 要 求 監  

看 巴 力 的 祭 司 י 所 有 祭 司 都 得 聚 集 ，一 個  

也 不 可 少 。士 廿 ― 3 表 達 了 神 看 顧 其 選  

民 ，以 及 一 個 支 派 也 不 可 少 的 重 要 性 。

H ip h i l常 用 於 君 王 任 命 官 員 ；以 及 將  

耶 利 米 下 在 監 衷 （耶 卅 七 21 ) ; 將 自 己 的  

麵 魂 交 在 神 手 中 （詩 卅 一  5 〔 Η  6 〕 ） 。

，昨 必 极 拜 訪 、官 職 、官 貝 、數 算 、核  

算 、監 禁 、命 令 、督 察 （R S V 類 似  י
但 通 常 以 p u n i s h m e n t〔刑 罰 〕代 替 visit- 
a t i o n 〔拜 訪 〕 ，伯 十 1 2 則 是 例 外 י 代之  

以 c a r e 〔眷 顧 〕）

本 名 詞 與 動 詞 / ^ 彳 似 /非 常 相 近 而 且 涵  

蓋 了 幾 乎 相 同 範 圍 的 意 義 。最 通 常 的 用 法  

亦 表 達 了 励 詞 的 主 要 意 義 —— （君 王 或  

神 ）在 上 的 能 力 介 入 ，爲 了 使 屬 下 的 情 況  

有 極 大 的 轉 變 。 的 這 種 用 法 絕 大 多  

數 表 示 了 壞 的 轉 變 ，但 在 伯 十 1 2 中 ，本 字  

與 励 詞 一 樣 也 可 能 具 有 變 得 更 好 的 觀 念 。 

就 像 励 詞 一 樣 ，本 名 詞 可 能 只 是 督 察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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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3 ח  ? פ  (p a q a h )

之 意 י 但 一 般 而 言 י 它 所 表 達 的 多 半 是 積  

極 的 介 入 ，以 使 受 訪 者 得 到 铒 助 或 傷 密 。

總 計 （R SV  同 ） 

是 以 複 數 型 出 現 י 意 爲 設 備 ，僅 見 於  

出 卅 八 2 1 ，指 明 帳 褓 中 物 件 之 總 敝 。

p a g i r f 官 負 、工 頭 （R S V 類 似 ，但 加 上  

l e a d e r 〔領 袖 〕 ）

本 字 指 某 部 膈 י 他 被 安 排 在 某 個 職 位  

上 ，負 责 監 督 別 人 י 或 是 爲 了 特 派 的 任 務  

( 创 四 一 3 4 ; 斯 二 3 ) י  或 爲 常 設 的 職  

位 י 如 數 點 士 兵 、祭 司 、利 未 人 或 歌 唱  

者 °

訓 詞

僅 以 複 數 用 於 詩 篇 （共 2 0 次 ， R SV  
皆 作 precep ts ; 除 了 三 次 י 其 餘 都 在 詩 一  

一 九 篇 ） י 是 神 頒 佈 給 祂 百 姓 當 盡 之 责 的  

一 般 用 詞 。

數目

( 指 宣 布 誡 命 之 門 י 或 指 定 之 處 所 ； 

R SV  作  n u m b e rin g，a p p o in tm e n t ， “ M u ste r 
” G a te ， ap p o in te d  p lace  ) ° 雖 然 本 字 僅 出  

現 五 次 ，卻 含 義 廣 泛 ，全 都 與 / ^ ^ ^ / 的 一 般  

槪 念 有 關 。

參 考 會 目 ：B eyer, H e rm a n  W o l f g a n g ， 

επ ισ κ έπ το μ α ι ， έπ ισ κ ο π έω έπ י  ισ κ ο πή

έπ י ισ κ ο π ο ς ׳ · ， ά λ λ ο τρ ιεπ ίσ κ ο π ο ς  ， 

in  T D N T ，I I，ρρ· 599— 622· B la ik lo ck，Ε· 
Μ ·， “ C en su s ，” in Ζ Ρ Ε Β ， I， ρ. 771· 
C o en en，L·，“ B ishop ， P re sb y te r E ld e r ，” in 
The N ew  In terna tiona l D ictionary o f  N ew  
T estam en t Theology, I, ed . C o lin  B row n , 
E xeter: P a te rn o s te r , p p . 188 — 201 . E sser, 
Η· H· “ C o m m a n d，O rd e r , ” in  T D N T ，I， 
p p , 3 3 0 3 9 G ,־־  eh m a n , H . S,. 44 Ε π ισ κ έ μ π -  
ο μ α ι ， έπ ίσ κ εψ ις  έπ ίσ κ ο π ο ς  a n d  έπισ- 

κοπή  in  th e  S e p tu ag in t in  R e la tio n  to  פר!ד 
a n d  o th e r  H eb rew  R o o ts ， ’’V T  22 : 197 — 
207· M id d e lk o o p , P·， “ A  W o rd  S tu d y : T h e  
Sense o f  P A Q A D  in  th e  second  
C o m m a n d m e n t a n d  its  genera l b a c k g ro u n d  
in th e  O T  in  reg a rd  to  th e  tra n s la tio n  in to  
th e  In d o n es ian  a n d  T im o rese  L an g u ag es, 
The S o u th  E a st A sia  Journa l o f  T heo logy、 
4  : 33 —47， S ch a rb e rt, J ·， 44D as V erb u m

P Q D  in d e r T heo lo g ie  des A lten  
T e s ta m e n ts ,” Biblische Z e itsch r ift  4 · 
2 0 7 —27. S n a ith , N o rm a n  H ·, “ T im e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in P rom ise and  
Fulfillment^ ed . F . F . B ruce, T  &  T  C la rk , 
1963， pp . 175— 86. Speiser, E- A ., 
“ C en su s a n d  R itu a l E x p ia tio n  in M ari 

a n d  Is ra e l ，” B A S O R , 149 : 17 — 25· 
T H A T , II , p p .  4 6 6 85 .־־־־ 

見  1802f 
m p ?  見  18〇2d
פר,ודים  (p fq0,d1mj י , פלןיךים  ·

見  1802b ，e

1803 開 （眼 晴 ）

衍 生 詞

1 8 0 3 a  看 見 （ 出

四 11 ; 廿 三 8 )
1 8 0 3 b  n ip npD q־ a h -q d a h ) 開

( 眼 “ ） （赛 六 二 1 ) ·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2 1 次 。多 

在 王 下 （ 四 35 ; 六 17 ; 六 20  ; 十  

九 16 ) 與 赛 （ 卅 五 5 ; 卅 七 17 ; 四 

二  7 ， 20 ; 六  一  1 ) 。 Q al 佔  18 次 ， 

N i p h a l佔 三 次 （創 三 5 『 眼 睛 就 明 亮  

了 j  ; 三 7 ; 赛 卅 五 5 ) 。

指 開 放 眼 晴 י 但 有 兩 個 例 外  

( 赛 四 二 י 20 開 通 耳 朶 ；赛 六 一 י 1  開 啟  

被 擄 者 的 監 牢 〔參 路 四 18〜 1 9 〕 ） 。

所 開 的 可 能 是 神 的 眼 睛 （伯 十 四 3 ; 
但 九 18 ; 亞 十 二 4 ; 王 下 十 九 16 = 赛  

卅 七 1 7 ; 耶 卅 二 1 9 ) 。或 指 人 的 眼 睛  

( 在 其 他 經 文 中 ） 。論 及 神 的 眼 睛 時 ，便  

是 擬 人 的 語 法 ，用 以 表 示 神 的 關 切 與 留  

心 י 與 被 動 、® 身 琪 外 相 反 （王 下 十 九 16 

= 赛 卅 七 1 7 ， ״ 耶־ 和 華 啊 ！求 你 睜 眼 而  

看 （ ) 西 傘 基 立 的 一 切 話 J ) 。或 者 ， 

它 的 意 思 可 能 不 只 是 留 心 י 更 包 含 了 神 的  

愛 與 關 懷 （亞 十 二 4 י  「我 必 看 顧 （直 譯  

「 睜 開 眼 睛 」 ）猶 大 家 （相 對 於 神 的 仇  

敵 ） J ) °
指 開 人 的 眼 晴 時 ，較 常 以 神 爲  

主 詞 י 如 : ^廿 一  19 ; 上 述 之 王 下 的 六 處 經  

文 ；以 及 赛 卅 五 5 ( 參 太 十 一 5 ; 路  

七 22 ) ; 四 二 7 ; 詩 一 四 六 8 。但 只 有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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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q) ע ק 1 פ 8 0 4

下 四 3 5 中 的 似 乎 指 開 人 肉 身 的 眼 

睛 之 神 踉 （樹 念 婦 又 之 子 ）。我 們 會 因 而 

想 起 主 耶 穌 也 曾 醫 治 生 來 就 瞎 眼 的 人 （約 

九 ） ，特 別 是 約 九 39 Γ我 爲 密 判 到 道 世 上 

來 ，叫 不 能 卷 見 的 可 以 看 見 ，能 翁 見 的 反

瞎 了 眼』。

.V . Ρ .  Η

見  1802c קל,יד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ע ק 1804 פ
ά ‘ ？叫 雕 刻 的) 1 פכןעים » 8 0 4 a 

木 頭 或 金 屬 的 裝 飾 ，無 掄 是 

球 形 或 塊 狀 （王 上 六 18 ; 七

( 24
野 瓜 （王 ת ע ^ 1 פ 8 0 4 b

( 下 四 39

見  1804a ם עי ק פ
即 扣 ‘ 沉） 見 1804b⑭ת ע ן פ  פ

p a r ) 見  1831a) הר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א ר 1805 פ
野 驢 （如 何 八 א ך $ 1 8 0 5 a

( 24 9 ;耶 二

I 分 裂 、分 開 ד ר 1806 ק

衍 生 詞

榖 種 ה ד ר 1 פ 8 0 6 a
(1 7 ▼(珥 一

本 動 詞 /^ /7 ^ 在 舊 約 以 不 同 的 字 幹 出 

現 ) י 了  2 6 次 ； Q al ( 僅 於 結 一 11 

N ip h a l 、 Piel ( 僅 於 何 四  14 ) ， P u a l ( 僅 

於 斯 三  8 ) ， N iph il 與  H i th p a e l。 

p S m r f意 爲 分 開 可 指 ：⑴ 河 水 分 流 （創 

二 1 0 ) ; ⑵ 鳥 展 開 翅 膀 （結 一  11 ; 參 伯 

四 一  1 7 〔H 9 〕 ） ；⑶ 朋 友 和 平 地 分 離 

(創 十 三 9 ，1 1 ， 14 ; 得 一  17 ; 撒 下 

，一  23 ) ; ⑷ 各 民 族 的 分 散 （創 十 5 ， 3 2
。( 廿 五 23 ; 申 卅 二 8 

本 動 詞 在 箴 言 出 現 五 次 含 義 相 當 有  

趣 ，可 指 離 間 密 友 ，箴 十 六 2 8 ，是 由 於 某 

人 散 播 分 爭 ，破 壞 別 人 的 友 誼 。 在 箴 

十 八 1 形 容 不 合 群 的 人 與 衆 寡 合 。箴 十 八 

1 8 說 在 法 律 訴 訟 中 掣 籤 可 解 散 強 勝 的 人。 

參 考 密 目 ：W eid er，A ·, “ U g aritic -H eb rew

L ex ico g rap h ica l N o te s ，” JB L  84 : 160 — 
64 , esp . pp· 163 —64·

1807 ד  ר פ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0 7 a ד1  ר ה  騍 子

1 8 0 7 b  9” ה  ( p i r r f a ) 母 騾 （王 上

一  3 3 ，3 8 ， 44  )

p e r e d 驟 子

( L X X ， Γ 分 蹄 的 勋 物 j  ) 〇 

騾 子 是 母 馬 與 公 驢 交 配 所 生 （ 英 文  

叫 m ule  ; 種 馬 與 母 驢 所 生 則 叫 h in n y ) 。 

因 爲 利 十 九 1 9 禁 止 励 物 異 種 相 配 ，所 以 我  

們 必 須 假 設 騾 子 在 以 色 列 是 進 口 的 。騾 可  

騎 （撒 下 十 三 2 9 ; 十 八 9 ; 赛 六 六 20 
) ，也 可 作 駝 猷 （王 下 五 17 ) 。

自 大 衛 時 代 開 始 來 ，騾 子 都 做 爲 皇 室  

成 員 的 交 通 工 具 （撒 下 十 三 29 ; 十 八 9 ; 
王 上 一  3 8 ， p irrfa י  十 八 5 ) 。是 送 給 君 王  

的 禮 物 （王 上 十 25 ; 代 下 九 24  ) 。直 到  

晚 近 以 前 ， pererf — 直 都 是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所  

獨 有 的 字 ；但 如 今 被 人 發 現 它 也 出 現 在 烏  

力口 歹1」文 片 語 （ 2102 : 12 ) r /  /  分/  d  /7/γ/ 
『騎 騾 信 差 的 外 袍 』 。 ^

參 考 書 目 ：D a h o o d， M ·, “ H ebrew - 
U g aritic  L ex ico g rap h y  V III ״,  a  B ib  51 · 
3 9 1 —404 , esp . p . 400 .

V. P .  H .

1808 ם9  ך ר  花 園 、圍 起 來 的 園

英 文 p a r a d i s e ( 樂 園 ）一 字 即 由 本 字  

而 來 （ 經 由 希 臘 文 ） 。 這 是 從 Z end  
A v estan  ( 編 按 ：波 斯 祅 敎 的 經 典 ）引 入 希  

伯 來 文 與 希 臘 文 之 借 用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中 此 字 未 曾 用 於 伊 甸 園 ，雖 然 L X X 用 

它 來 譯 創 二 8 中 的 園־״ 子 J ( 以7/1 ) 。本 字  

馑 出 現 過 三 次 （ 尼 二 8 ; 歌 四 1 3 ; 傅  

二 5 ) ，但 並 不 能 證 明 雅 歌 與 傅 道 搽 是 被  

據 時 代 之 作 品 。 Z en d  A v e s ta 是 祅 敎 的 聖  

窗 י 的 確 是 主 前 600  ( 或 更 晚 ）的 作 品 ， 

但 其 用 語 是 古 印 度 波 斯 語 系 （In d o - 
I ra n ia n  ) 的 分 枝 ，本 字 很 容 易 就 能 因 所 羅  

門 廣 泛 的 贸 易 而 早 就 流 傅 至 以 色 列 。正 如  

但 以 理 害 中 少 數 幾 個 希 臘 字 ，可 能 早 在 亞  

歷 山 大 時 代 之 前 就 被 借 用 了 ，本 字 也 同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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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是 波 斯 王 古 列 之 前 就 被 借 用 。爾 後， 

衍 生 之 波 斯 文 亦 借 用 此 字 。値 得 注 意 的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中 的 幾 個 波 斯 字 ，都 是י是 

出 現 在 拉 、尼 、斯 、但 、歌 、與 代 ，而 五

經 中 則 一 個 也 沒 有。

R . L . H.

1809 結 果 子 、茂 盛 的 、分

枝

衍生詞  

果 實 +1809 פריa

大 多י本 動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2 9 次 

七 次י 在 創 （1 5 次 ） 。 2 2 次 爲 Q al 
使 多 結 果 J ) 。Q a l常־״爲 H iph il ( 意 爲 

與 動 詞 「增 加 、繁 多 J 一 同 出 現 。或 

在 後 （耶 三 16 ; 結 卅 六 11 ) ，但 較 多 在 

前 （削 一  2 2 ， 28 ; 八 17 ; 九 1 ， 7 ; 卅 五 

;1 1;四 七 2 7 ; 出 一 7 : 耶 廿 三 3 
; 以 H iph il : 創 十 七 20  ; 廿 八 3 ; 四 八 4

。(利 廿 六 9 
字 根 ^ ^ 以 是 以 色 列 一 支 派 之 名 稱 中 的 

約 瑟 〕給 次 子 起 名〕״ 5，־ 2 部 分 。創 四 一 

叫 以 法 蓮 （ ) ，因 爲 他 說 ：神 使 我 

在 受 苦 的 地 方 昌 盛 （/Π>7Υ7Λ7Ϊ) J 。同 樣 的 

應 許 與 扶 持 也 在 伯 特 利 臨 及 雅 各 （创 廿 八 

甚 至 迥 趕 逐 的 以 苡 瑪 利 也3) י ;參 四 八 4 
得 到 神 如 此 的 應 許 （創 十 七 20  ) 。最 重 要 

我 必 使״ 的：־ 是 神 向 亞 伯 拉 罕 所 應 許 的 話 

國 度 從 你 而 立 J ( 創י你 的 後 裔 極 其 繁 多 

十 七 6 ) 。其 中 有 兩 件 琪 特 別 重 要 ：⑴ 在 

创 十 七 中 ，亞 伯 拉 罕 已 9 9 歲 了 ，距 神 首 度 

的 應 許 （十 二 4 ) ，已 過 了  2 4 年 。⑵ 在 此 

次 應 許 要 後 裔 繁 多 之 時 ，亞 伯 拉 罕 與 撒 拉 

都 早 過 了 生 育 的 年 齡 了 （創 十 七 17 ; 羅 四 

19 )。這 須 要 何 等 堅 定 的 信 心！

果實

希 伯 來 字 ，^ 含 有 三 個 主 要 的 意 義： 

⑴樹 的 果 贲 （創 一  12 ) ，葡 萄 樹 的 （亞 八 

12 );無 花 果 樹 的 （箴 廿 七 18 ) : ⑵ 子 宮 

的 י 果 资 ，即 孩 子 （創 卅 2 ; 申 廿 八 4 
(3) ·· ( 3 11 ;詩 廿 一  1 0 〔 Η  1 1 〕 ·· 一 二 七 

由 某 一 行 動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如 獎 赏 （詩 五 

八  1 1 〔 Η  1 2 〕 ；箴 十 一  3 0 ) 。j / r ? 有 六 

; 次 與 ·yAdrej/i「根 J 並 列 （王 下 十 九 30 
賽 十 四 2 9 ; 卅 七 3 1 ; 結 十 七 9 ; 何

九 16 ; 摩 二 9 ) 。G in s b e r g 認 爲 在 這 些 經  

文 中 ， 之 意 並 非 「果 實 』 ，而 是 樹  

枝 J 。道 可 能 也 羅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的 葸  

義 י 如 申 廿 九 1 8 〔 Η  1 7 〕 r י 又 怕 你 們 中  

間 有 惡 根 （枝 ）生 出 苦 菜 和 茵 菔 來 j 。赛  

i -一  1 是 一 處 著 名 的 彌 赛 亞 經 文 ，可 以 譯  

作 「從 他 的 根 株 必 分 出 一 嫩 枝 』 。

以 上 所 論 的 三 種 用 法 中 י 第 三 種 用  

法 י 即 以 果 子 來 說 明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出 現 最  

多 （特 別 在 詩 篇 有 1 1 次 ，箴 言 有 10 
次 ） 。箴 言 提 到 Γ 口 所 結 的 果 子 j  ( 十 二  

14 ; 十 三 2 ; 十 八 2 0 ， 21 ) ，有 兩 次 提 到  

ז 手 所 結 的 果 子 j ，即 「成 就 j 之 意 （卅  

一 ( י 31 16  。箴 一  3 1 說 ：輕 率 人 必 吃  

״ ־ 自 結 的 果 子 j 。行 爲 與 結 果 之 間 有 某 種  

關 係 存 在 י 正 如 種 子 與 植 物 的 關 係 。

參 考 會 目 ：G in sb e rg，H . L .， “ R׳ o o ts  
B elow  a n d  F ru it  A b o v e ' A n d  R e la ted  
M atters»״  in  H ebrew  a n d  S em itic  Studies^ 
O x fo rd : C la re n d o n , 1963， pp· 7 2 — 76, 
T o lk o w sk y，S·， *4T h e  M ean in g  o f  p rr 1 €es 
hadar  ( Lev. X X III , 40  ) JP O S  8 : 17 — 
22 ·

V. P .  H■

1810 ר  רו פ  連 於 所 羅 門 聖 殿

西 邊 的 建 築 （王 下 廿 三 11 ; 代 上  

廿 六 11 ) ，可 能 爲 遊 廊

Ύ η φ  Ο ά Γ β " 見  1750b

רז 1811 פ  勇 士 、領 袖 （哈 三  4
Ϊ 意 義 不 明

1812 רז  פ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1 2 a ה  רז פ  開 放 的 區 域

、小 村 落

1 8 1 2 b ו  ו רז פ  鄉 下 人

、^ 人 僅 見 於 士 五 7 ，意 義  

不 明

1812c י  רז פ  開 放 的 區 域

ן ו רז פ  見  181:2b
י רז פ  見  1812c

ח 1813 כ $ I  發 芽 、開 花

衍 生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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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1 3 ח  י פ  ( p a r a h )  I

3 發 芽+1 {רח 8 1 3 a
1 8 1 3 b  下 流 人 （伯

* (2\m
Γ β ρ Γ δ α Λ )離 烏 （申廿 ס 1813c אפרי

( 二 6 ··伯 卅 九 30

本 動 詞 的 意 義 與 自 然 界 之 生 長 物 有

關 。兩 個 基 本 的 翻 譯 爲 發 芽 、開 花。 

其 餘 皆 爲י 傜 有 五 次 爲 H iph il 
^ (1。特另1」蜇 要 的 是 在 詩 九 二 12〜 1 3 〔 H 

13—1 4〕表 明 出 本 動 詞 在 相 同 經 文 中 之 不 

義1〕־״ 3 同 字 形 變 化 的 用 法 ：九 二 1 2 〔 Η 
人 必 發 旺 （ ) $ □橡 樹 J ; 九 二 13 

Η  1 4 〕 ： Γ 他 們 必 發 旺 （ ) 在 我〕 

們 神 的 院 斑 ■1 ◊ D a h o o d  ( A B ，尸如/，似 ，I I, 
譯 爲 『他 們י p. 338 ) 認 爲 後 者 爲 H ip h il 

必 非 常 地 茂 盛 J ，以 表 達 H ip h i l字 幹 之 加

強 意 義。

本 動 詞 有 多 次 用 作 比 喩 ，例 如 ，描 寫 

神 的 子 民 —— 特 別 指 以 色 列 —— 要 發 芽 

開 花 J ( 赛 廿 七 6 ) 包 括 其 數 目 與 勢 力° 

論 到 義 人י也 用 在 更 一 般 性 的 敍 述 上  

九 —· 1 2 〜 1 3 〔 H ’ ר I saddiq ·， 詩 七 二 

。( 11 一  28 ; 參 蔵 十 四1 ] ג ־ 3 - 1 4

p e r a h  芽

：̂苡 名 詞 可 指 芽 苞 及 花 苞 （民 十 七 8 
Η  2 3 〕 ； 王 上 七 26  ; 费 五 24  ; 十〕 

八 5 ; 鴻 一  4 ) 。它 也 可 指 芽 狀 飾 物 （出 

1 9 ， 20 ;民 17 י 廿 五  2 3 ，3 1 ， 34  ; 卅 七 

。( 八 4  ; 王 上 七 49  ; 代 下 四 5

1814 Π”  I I  長 出 （麻 疯）

本 動 詞 形 容 皮 庙 發 病 ，如 痳 瘋（？） 

10〜及 癤 子 （出 九 9 〜 1 0 ) 。除 了 出 九 9 
外 ， I I 僅 見 於 利 十 三 與 十 四 （十 三 

。( 43 2 5 ，3 9 ，4 2 ， 57 ;十 四 20 י 
究 竟 I I 長 生 （ 疾 病 ） 與 字 

根 /7加彳 ; I 「發 ^ 、茂 盛 J 是 否 有 別 ，仍 未 

定 案 。B D B 頁 8 2 7 將 兩 者 分 開 來 處 理，

Κ Β 頁 7 7 7 —7 8 則 合 併 處 理。

痳 瘋 可 能 由 舊 的 瘡 中 長 出 （利 十  

三 20 ) ，或 由 未 癒 的 火 斑 中 長 出 （利 十 三 

25 )。皮 虜 上 若 發 出 白 斑 ，則 需 診 斷 是 乾 

。( 癬 或 濕 疹 （K J V 作 t e t t e r，利 十 三 39 
症 狀 是 白 中 帶 紅י痳 瘋 可 能 自 禿 頭 處 長 出 

的 斑 點 （利 十 三 42 ) 。痳 瘋 也 可 能 發 生 在

衣 服 上 （利 十 三 57 ) ( 可 能 是 發 黴 或 菌  

類 ） 。最 後 ，痳 瘋 也 會 透 過 乾 腐 症 散 發 在  

房 子 與 （利 十 四 43 ) 。有 人 認 爲 其 他 傅 染  

病 也 可 用 此 名 稱 呼 ， 見 與  

sa ra a ״  t °
' 有 兩 種 痳 瘋 ：⑴ 結 癤 型 痳 瘋 ，患 者 先  

生 出 癤 狀 突 起 י 而 後 溃 爛 ；⑵ 比 較 嚴 逭 的  

煶 痳 痺 型 痳 瘋 ，會 造 成 神 經 萎 縮 ，失 去 知  

覺 。肌 肉 無 法 運 動 ，漸 漸 癱 瘓 ，最 終 則 失  

去 四 肢 。

在 舊 約 中 提 到 幾 個 痳 瘋 病 例 ：⑴ 摩  

西 ，出 四 6 f f . ; ⑵ 米 利 暗 ，民 十 二 10ff,.; 
⑶ 乃 綬 ，王 下 五 I f f . ; ⑷ 基 哈 西 ；王 下 五  

27 ; (5)烏 西 雅 / 亞 撒 利 雅 ，王 下 十 五 5 ;
(6)撒 瑪 利 亞 邊 境 的 四 個 大 痳 瘋 患 者 ，王 下  

七 3ΪΤ .。其 中 只 有 米 利 暗 、烏 西 雅 與 那 四  

個 人 遭 到 隔 離 。

痳 瘋 與 其 他 舊 約 中 的 疾 病 一 樣 ，有 時  

並 非 來 自 不 潔 或 鬼 魔 的 區 域 ，乃 因 神 的 緣  

故 。是 神 使 摩 西 （的 手 ）與 米 利 暗 得 大 痳  

瘋 。 祂 也 能 使 房 屋 中 生 大 痳 瘋 （利 十  

四 34  ) 。耶 和 華 的 先 和 以 利 沙 使 基 哈 西 因  

貪 婪 而 得 大 痳 瘋 。烏 西 雅 則 是 因 遭 神 擊 打  

( 王 下 十 五 5 ) 。

Γ 雖 然 在 禮 儀 上 ，大 痳 瘋 被 定 爲 不  

潔 ，但 聖 經 從 未 以 大 痳 瘋 爲 罪 的 預 表 。它  

的 起 因 通 常 被 認 爲 是 由 於 神 ；結 果 大 痳 瘋  

的 痊 癒 ，無 可 避 免 地 被 解 釋 爲 神 恩 典 的 神  

EJ3』 （H a r r i s o n ，見 參 考 密 目 ） 。

根 據 利 十 四 ，大 祭 司 要 出 到 營 外 去 檢  

査 大 痳 瘋 י 他 （不 要 以 醫 生 的 身 分 ’而 是  

以 律 法 詮 釋 者 的 身 分 ）要 檢 視 患 病 的 部  

位 ，將 病 人 隔 離 ，然 後 定 此 人 爲 潔 淨 或 不  

潔 淨 ，並 宣 吿 之 。最 重 要 的 是 ，祭 司 並 沒  

有 作 治 療 或 趕 鬼 的 行 爲 。只 有 在 痳 痕 痊 癒  

後 ，才 稱 行 潔 淨 之 禮 。

在 舊 約 ，唯 有 屬 神 的 人 才 能 使 人 座  

癒 ，而 非 祭 司 。米 利 暗 的 痳 瘋 非 因 亞 倫 ’ 
而 是 因 摩 西 的 代 禱 而 痊 癒 （民 十 二 1〇 
fT. ) 。乃 級 遵 行 以 利 沙 的 吩 咐 便 得 了 潔  

淨〇

參 考 害 目 ：D e V aux , R ” Α Ι，ρρ· 4 6 2 —64· 
H a r r is o n，R ，K ·， “ L ep ro sy ，” in ID B , III , 
p p . I l l — 13, B ro w n e， S. G ·， “ L eper, 

L eprosy /*  in  W B E . H a rr is , R . L  ~~Man ,״
G od 's E tern a l C reation , M o o d y , 1971 , pp . 

142—43·
V. P .  H .

834



1 8 2 1 ס  ר פ  ( ,p a r a s )

I I I 飛 備 見 於 結 十 三 ח כ $ 8 1 5
20

不 經 心 地 消 間 演 奏 ם ר $ 8 1 6
(摩 六 5 ) 意 義 不 確 定

衍 生 詞

掉 落 的 果 子 1816 ?^רטa
( 如 葡 萄 （利 十 九 10

見  1809b רי פ
ράΓΪ' ； 見  1826b) ץ רי ^

prA:)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ד ר 8 פ 1 7

根：

1817a  嚴 厲 （利 廿 五

( 13 53 ;出 一

1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ד ר 8 פ 1 8

根：

ρ ά Γ δ λ τ β ί)悦 子 （ 如) ת ? ר $ 1818a
( 出 廿 六 31 ; 利 四 6

見  1818a ת כ ר פ

撕 裂 衣 服 （利 廿 一 ם ר 8 ק 1 9
( 10 ;十 6 ; 十 三 45

波 斯 與 希 臓 文 8 קולם 2 0
同 ，均 源 於 波 斯 文

這 是 A c h a e m e n ia n帝 國 之 名 ，是 其 王 

— 朝 之 名 祖 A ch aem en es ( 主 前 700
6 7 5 年 ）的 名 字。

古 列 二 世 （主 前 5 5 9 —5 3 0 年 ）是 茵 約 

第 一 個 提 到 的 波 斯 王 的 名 字 。他 頒 佈 了 著 

准 許 猶 太 人י）名 的 通 論 （主 前 5 3 9 年 

(以 及 其 它 被 擄 之 民 ）離 開 巴 比 倫 回 歸 故 

土 。他 就 是 赛 四 一  1〜 7 中 所 暗 示 的 猶 太 人 

未 來 的 釋 放 者 。在 赛 四 四 2 8 ，他 被 稱 爲 神 

資 立 j־״的 「牧 人 J ，在 四 五 1 中 是 神 所 

字 面 上 就 是 「彌 赛 亞 j 。但 這 絕 非 由י的 

於 他 自 己 的 權 勢 ，他 其 實 只 是 神 所 興 起 拯 

救 以 色 列 的 一 個 工 具 ，是 神 所 導 演 舞 台 劇

上 之 一 角 而 已。

在 聖 經 中 ，另 有 兩 個 波 斯 王 也 扮 演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 。授 權 讓 被 擄 之 民 歸 回 的 若 

是 古 列 二 世 ，那 麼 加 以 確 認 的 則 是 大 利 烏

一 世 （主 前 522—4 8 6 年 ） 。哈 該 與 撒 迦  

利 亞 都 是 在 大 利 烏 王 二 年 藜 召 的 （約 主 前  

5 2 0 年 ）他 們 的 每 一 腐 預 言 都 論 及 耶 路 撒 冷  

及 聖 殿 之 迈 建 。其 次 是 亞 達 薛 西 一 世 （主 

前 465  — 4 2 4 年 ） ，他 授 權 並 赞 助 以 斯 拉 與  

尼 希 米 ，使 得 耶 路 撒 冷 的 道 建 能 夠 維 持 並  

完 成 。

蔹 無 疑 問 的 ，波 斯 的 統 治 沒 有 亞 述 與  

巴 比 倫 的 殘 酷 ，他 們 對 待 被 擄 之 民 向 以 人  

道 見 稱 。他 們 施 行 仁 政 之 因 素 可 能 有 二 ： 

(1) 波 斯 尊 遨 別 國 的 自 主 權 另 有 隱 藏 的 動  

機 ，也 就 是 說 ，他 們 锊 道 民 族 意 識 ，是 爲  

了 擴 張 領 土 ，建 立 更 大 的 聯 合 帝 國 ，更 甚  

於 先 前 的 亞 述 與 巴 比 倫 （參 斯 一  1 ) 。⑵  

波 斯 所 信 奉 的 祅 敎 本 身 就 具 有 包 容 性 ，將  

其 它 外 邦 神 紙 視 爲 其 主 神 A h u r a m a z d a 的  

助 手 。波 斯 帝 國 的 統 治 政 策 可 能 是 基 於 此  

種 心 理 。

V . P .  H .

1821  分 開 、 裂 （ 爲 二 ）

衍 生 詞

1 8 2 1 a  肉 食 烏 可 能 爲

禿 鹰

1 8 2 1 b ה+  ם ך פ  (p a rs& ) 蹄

本 動 詞 有 兩 次 以 Q a l描 述 爲 飢 民 分 餅  

( 赛 五 八 7 ) ，或 在 喪 事 筵 席 中 擘 餅 （耶  

十 六 7 ) 。其 他 都 爲 H ip h il י 用 以 指 一 些  

分 蹄 的 励 物 。

parsa
在 （先 知 密 ）經 文 中 用 以 描 述 神 自 己  

所 興 起 管 敎 祂 選 民 （赛 五 28 ) 或 以 色 列 鄰  

邦 （耶 四 七 3 ，非 利 士  ；結 廿 六 1 1 ，推  

羅 ）之 敵 人 何 等 強 大 י 甚 至 用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自 己 的 強 盛 （彌 四 13 ) 。

更 IE 要 的 是 在 利 ^ -一  3 〜 7  ( 七 次 ）及  

申 十 四 6 〜 8  ( 五 次 ）用 形 容 分 蹄 的  

励 物 。

利 未 記 之 第 三 部 分 自 第 ^ - 一 韋 起 י 是  

論 及 潔 淨 之 條 例 ，是 神 與 以 色 列 人 立 約 中  

曰 常 生 活 條 例 之 一 部 分 。除 潔 與 不 潔 的 動  

物 外 （Η- — 斑 ） ，這 個 單 元 另 有 生 產 （十  

二 筇 ） ，痳 瘋 （十 三 〜 十 四 車 ） ，性 的 不  

潔 （十 五 車 ）的 討 論 。

在 利 一 1-!־־ 〜8 特 別 分 定 地 上 走 猷 之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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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不 潔 。只 有 那 些 「分 蹄 j 
;m rsa  ) 與 倒 嚼 （反 芻 ）的 励 物 是 潔 淨 可 吃  

的 。因 利 ^ - 一 章 中 禁 止 敬 虔 之 人 吃 不 潔 的  

励 物 י 如 駱 駝 ，沙 番 י 兎 子 （ 爲 不 分  

蹄 ） י 豬 （爲 不 倒 嚼 ） 。在 申 十 四 3 〜 8  
所 列 與 利 未 記 不 同 י 先 從 可 吃 的 列 起 ，再  

列 出 禁 止 的 。

追 溯 舊 約 中 人 與 励 物 的 關 係 很 有 趣 ， 

至 少 是 當 後 者 可 做 食 物 的 來 源 （不 僅 作  

伴 ）時 。人 在 墮 落 之 前 ，非 常 明 顯 是 素 食  

的 （創 一  2 8 〜 2 9  ) 。只 有 在 洪 水 之 後 才 特  

別 允 許 人 可 以 吃 肉 ，但 不 可 帶 血 而 吃 （创  

九 3 〜 4  ) 。在 利 未 記 與 申 命 記 時 期 ，人 類  

的 肉 食 非 常 有 限 ，只 限 於 幾 種 馴 養 、草 食  

性 的 動 物 。

或 許 分 辨 潔 淨 與 不 潔 淨 並 非 最 进 要  י
重 要 的 是 引 致 此 分 別 的 潛 在 励 機 。在 此 ， 

一 個 明 顯 的 眞 理 是 ：神 所 關 注 的 是 祂 子 民  

整 體 的 生 活 ，凡 舉 都 不 可 超 越 神 所 限 定 的  

範 圍 。動 物 的 分 類 很 難 說 究 竞 是 基 於 與 異  

敎 的 關 連 或 只 是 在 於 衛 生 學 י 或 許 兩 者 都  

有 °
逭 也 是 有 些 舊 約 經 文 如 何 結 合 了 宗 敎  

與 衛 生 、健 康 與 聖 潔 （約 參 2 ) 的 一 個 例  

證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聖 經 從 未 提 及 觸 犯 此  

條 例 時 應 受 什 麼 刑 罰 。所 禁 止 的 動 物 是 被  

宣 告 爲 不 潔 的 ，我 們 可 以 理 解 ：凡 是 沾 染  

牠 們 的 不 潔 的 人 將 會 被 剪 除 י 脫 離 一 切 聖  

潔 的 接 觸 י 所 以 也 就 脫 離 神 。因 此 ，以 色  

列 人 的 整 體 生 活 必 須 與 神 的 命 令 一 致 。

參 考 書 目 ：H a rr is，R , L .，

E terna l Creation^ M o o d y , 1971, p p . 139 —
44.

V. P .  H·

1822  I 领 導 、擔 任 領 袖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見 於 士 五 2

母 系 名 詞

1 8 2 2 a  ( p e r a V  领 袖 （士 五  2
; 申 卅 二 42  )

1823 1 1 ע ע  ר פ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2 3 a  一 頭 長 # 、装

1824 ע  ר ? (p a ra 4)  I I I  i f i   走 י 

讓 … … 散 開 ，不 聞 不 問

本 励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1 6 次 ，有 三 種 基 本  

意 義 ：⑴ 锒 … 散 開 י 指 Γ 剪 髮 J ( 利  

十 6 ; 十 三 45 ; 廿 一  1 0 ) 或 『 散 髮 j  
( 民 五 18 ) 。⑵ 锒 …… 散 開 ，意 指 Γ放  

肆 j  ( 出 卅 二 2 5 〔兩 次 〕 ，『摩 西 見 百 姓  

放 肆 』 ） 。⑶ 讓 ······散 開 ，指 Γ從 指 間 溜

走 j ，即 「不 聞 不 問 、拒 絕 』 （箴 一  25 ; 
八 33 ; 十 三 18 ; 十 五 32 ) 。

有 兩 次 爲 H iph il ( 出 五 4  ; 代  

下 廿 八 19 ) 。 一 次 爲 N i p h a P 箴 廿  

九 1 8 ， Γ 沒 有 異 象 民 就 滅 亡 （ K J  V 
p e rish  ) J 。根 據 之 Q a l用 法 י 蔵  

廿 九 18 — 個 可 能 的 譯 法 是 『沒 有 異 象 （從  

神 而 來 的 啓 示 ） ， 民 就 放 肆 / 不 受 管 

束 j  °

V . P .  H .

1825 ה5  ע ך  法 老 希 伯 來 文

/7αΓ‘δ Λ ( 亞 瞎 得 文 反 映 出 源  

於 埃 及 文 p e r  a 大 房 子 ב 的 寫 法  

與 發 音

原 本 的 埃 及 字 源 並 非 指 埃 及 王 ，而 指  

其 宮 殿 ，直 到 第 十 八 王 朝 （主 前 1575—  
1 3 0 8 年 ）中 葉 י 才 成 爲 王 的 通 稱 。/7er 
用 作 王 的 名 號 時 י 這 個 片 語 的 用 法 有 如  

『白 宮 j 或 th e  S ub lim e P o rte  ( 即 奧 圆 曼  

土 耳 其 帝 國 的 蘇 丹 ） 。而 埃 及 的 文 獻 中 ， 

從 未 以 『法 老 』爲 國 王 的 官 方 稱 謂 。

在 聖 經 中 題 名 的 幾 個 法 老 如 下 ：⑴ 尼  

哥 （2 6 王 朝 ） י 王 下 廿 三 2 9 ，他 在 米 吉 多  

殺 了 約 西 亞 （主 前 6 0 9 年 ） 。代 下 卅 五 22 

說 約 西 亞 的 死 乃 因 他 未 聽 從 神 藉 尼 哥 之 口  

所 說 的 話 ！⑵ 合 弗 拉 （耶 四 四 30 ) ，繼 尼  

哥 而 起 的 埃 及 王 י 耶 利 米 說 預 言 的 一 個 對  

象 ；⑶ 示 撒 ，王 上 ־1 ״־ 一  40  ( 2 2 王 朝 ） י 當 

耶 羅 波 安 躱 避 所 羅 門 時 ，他 曾 予 以 庇 護 ； 

⑷ 梭 ，何 細 亞 曾 向 他 進 貢 之 埃 及 王 （王 下  

十 七 4  ) ; H . G o e d ic k e認 爲 此 乃 城 名 而 非  

王 名 （ B A S O R  171: 6 4 —6 ) ;  K . K itch en  
則 主 張 是 O s o r k o n 四 世 （ ΤΛβ 77π>υ/ 
In term edia te P eriod  in E g yp t· A ris  & 
P h illip s, 1973, pp· 3 7 2 —75 ) 0

在 聖 經 中 也 有 許 多 匿 名 的 法 老 י 其 中  

幾 位 是 ：⑴ 亞 伯 拉 罕 所 遇 見 的 法 老 （創 十  

二 10〜 2 0 ) ; ⑵ 約 瑟 所 寧 奉 的 法 老 י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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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一 位 許 克 索 王 （創 卅 九 ff. ) ; (3)出埃及  

記 中 壓 迫 以 色 列 人 的 法 老 י 或 爲 T h iitm o se  
III  與  A m en h o tep  II ( 18 王 朝 ） 或 י  

R am esses II 與 其 子  M e rn e p ta h  ( 19 王  

朝 ） י 究 竞 是 誰 י 當 取 決 於 出 埃 及 之 年 代  

定 於 主 前 1 5 世 紀 或 主 前 1 3 世 紀 早 期 。關 

於 神 使 法 老 的 心 剛 硬 』 （或 許 反 映 希 伯  

來 歷 史 觀 的 一 元 論 ）的 觀 念 י 可 見 羅 九 14 
〜2 9 。神 在 護 理 中 使 用 不 信 的 人 作 爲 向 其  

他 人 彰 顯 祂 慈 愛 救 瞍 的 工 具 י 使 他 們 可 以  

因 而 得 著 救 聰 ，逭 一 點 本 身 就 是 憐 憫 的 舉  

動 ；⑷ 所 羅 門 的 岳 父 （王 上 三 1 ; 九  י 16
־1־ ； 24 *一  1 ) 。所 羅 門 與 法 老 的 女 兒 聯  

姻 י 可 能 表 示 埃 及 在 當 時 之 政 治 勢 力 不 如  

以 色 列 。法 老 以 基 色 作 爲 女 兒 的 嫁 妝 ；這  

位 法 老 已 經 暫 時 被 確 定 爲 Siarm m  
或 Psusennes I I ，是 2 1 王 朝 的 般 後 兩 個  

王 。

參 考 咨 目 ：G a rd in e r , A .， G ram - 
m a ry L o n d o n : O x fo rd  U n iv ersity , 1966, pp. 
7 1 —76· R e d fo rd，D . ， “ T h e  P ro n u n c ia tio n  
o f  P r  in L a te  T o p o n y m s ，’’ JN E S  22 : 
119—22. W ilso n，J.，“ P h a ra o h ” in ID B , 
III pp . 7 7 3 - 7 4 .

V. P. H.

1825.1 9 ש1ר;  ⑭ 狀如幻跳蚤

1826 I 突 破 、打 洞 、打

破 、沖出

衍生詞

1826a !פרץ 破口

1826b ריץ^ 殘暴者

本 動 詞 在 茜 約 大 約 出 現 5 0 次 י 多 用 於  

戰 爭 或 災 禍 ，主 詞 可 爲 神 或 人 。當 神 爲 主  

詞 時 是 י 描 寫 神 對 以 色 列 本 身 （代 上

十 五 13 ; 费 五 5 ; 詩 六 十 1 〔 Η  3 〕 ；八  

十  1 2 〔 Η  1 3 〕 ；八 九  4 0 〔 Η  4 1 〕 ） ，對  

其 祭 司 （出 十 九 2 2 ， 24  ) ，對 某 人 （撒 下  

六 8 ; 伯 十 六 י ( 14 對 頑 梗 的 君 王 （代 下  

廿 37 ) ，或 對 以 色 列 的 仇 敵 （ 撒 下  

五 20 ; 代 上 十 四 11 ) 的 刑 罰 。

當 來 自 人 ，常 指 ¥ 葸 的 破 壞 行  

爲 ，例 如 巴 比 倫 人 毀 壞 耶 路 ^ 冷 的 城 牆 。 

在 尼 四 3 〔1 1 3 : 3 5 與〔־ 傅 三 3 ,  與

「建 立 、建 造 J 相 反 י 顯 示 不#

僅 意 爲 穿 洞 ，且 有 『夷 平 、捣 毀 j 之 意 。

另 有 一' ® 要 含 意 爲 精 加 （Κ Β ， 

p p . 7 8 0 —8 1 ，解 釋 做 突 破 〔 量 〕 、 增 

加 ） 。有 學 者 認 爲 這 衷 有 兩 個 字 根 ，或 是  

破 壞 與 猶 加 （ G u illau m e  ; 見 參 考 播 目 ）  י
或 是 穿 洞 與 命 令 （D r iv e r，見 參 考 密 目 ） 。 

當 p a r y 窓 爲 增 加 時 或 指 「出 產 j  ( 伯 一  

10 ; 箴 三 10 ) 或 指 『 後 裔 j  ( 創 廿  

八 14 : 代 上 四 38 ) 。這 些 增 加 或 因 親 朋  

相 助 （创 卅 3 0 י ( 43， 但 多 是 因 爲 神 的 恩  

典 （出 一  12 ; 费 五 四 3 ) 。相 對 地 ，無 法  

增 產 則 因 神 的 怒 氣 （何四丨〇  ) 。

的 第 三 個 意 義 是 勸 告 、强 求 （撒  

上 廿 八 23 Γ 他 們 再 三 勸 掃 羅 吃 』 ，即 指 他  

們 打 破 他 的 禁 戒 ；也 見 撒 下 十 三 25 2 7  ，י 
大 衛 被 押 沙 龍 再 三 請 求 ；王 下 五 2 3 ，基 哈  

西 被 乃 級 再 三 請 求 接 受 ） 。

p e r e s  破  口 、·溝

‘ 在 牆 上 （ 王 上 2 ־{ 7 ; 赛 五

八 12 ; 摩 九 11 ; 尼 六 1 ) 。當 神 看 到 耶  

路 撒 冷 中 拜 偶 像 的 情 形 時 ，祂 尋 找 一 人 在  

祂 面 前 『站 在 破 口 上 _ ! ( 結 十 三 5 ; 廿 二  

3 0 ; 參 詩 一 0 六 2 3 ) 。p e r e s亦 可 指 衝 破  

敵 陣 （撒 下 五 20 ; 代 上 十 三 11 ) ; 支 派  

間 的 不 和 （士 廿 一  15 ) ; 會 陰 的 破 裂 （創  

卅 八 י 29 法 勒 斯 搶 先 在 謝 拉 之 前 出 生 ） 。 

參 考 咨 目 ：D riv e r，G . R ·， “ Som e H eb rew  
R o o ts  a n d  T h e ir  M ean in g s ，” JT S  23 : 
6 9 7 3 ־ ־ , esp . p. 72. , 44 T he  R o o t p rs  in
H eb rew ，” JT S  25 ： 1 7 7 1 8 ־  ־ .  ， “  S tud-
ies in th e  V o cab u la ry  o f  th e  O ld  T estam en t 
I I I ，” JT S  32 : 361 — 66 , esp. pp . 365 —66· 

G lu ck , J ., <4T h e  V erb  P R S  in  th e  Bible 
a n d  in th e  Q u m ra n  L ite ra tu re ，” R Q um  
5 : 123 — 27 . G u illau m e , A ·， P a ra n o m a s ia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JSS  9 : 282 — 90 , 

esp. pp. 2 8 4 8 5 ־ ־  ( o n  *Perez״ in G e n  38 : 
27ff. ) .  ， ‘ ‘  S om e H eb rew  R o o ts  an d
th e ir  M ean in g s: ץ ר פ ，” JT S  24  : 318.

V. P .  H .

1827 ץ  ר פ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2 7 a  著 陸 之 處

( 1 五  1 7 )

1828  P ： )p 撕 裂 、掙 開 （如 削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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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 * 9 ר י  (p a ra r )  I

七 40  ; 哀 五 8 )

衍 生 詞

1 8 2 8 a  贫 路 口 （俄

14 ) · 、搶 奪 （鴻 三 1 )
1 8 2 8 b  p ： ip ⑭ 如 坤 ） 破 片 （资 六  

五 4  )
1828c 頭 項

( .撒 |上 四 1 8 )

1829 ר*  ר ^  I 破 壞 、败 壞 、 失

敗 、使 無 效

本 動 詞 在 茜 約 出 現 5 3 次 ， 多 

爲 H ip h i l字 幹 （4 6 次 ） ，從 未 用 Q a l。 
只 能 作 及 物 動 詞 。 K B י  頁 7 8 2 區 別 p a r a r  

I Γ 破 裂 j 與 I I 「攬 動 、濺 動 J 
( 赛 廿 四 1 9 ; 詩 七 四 1 3 ) ，這 建 議 似 乎  

不 必 要 。

/ ) 加 似 意 爲 破 裂 時 可 有 以 下 幾 種 受 詞 ：

⑴ 笹 約 י 心 办 ־/ ，意 爲 『使 之 無 效 或 取 消 J
( 民 卅 9 ，1 3 ，1 4 ， 16 ) 。這 全 都 是 處 理

婦 人 所 起 的 誓 ，或 新 婚 或 離 婚 或 新 寡 。僅

可 由 新 郞 或 丈 夫 『取 消 』此 誓 約 ，且 要 立

即 這 麼 作 （第 1 6 節 ） 。在 民 卅 中 ，

的 反 義 字 是 「起 、立 J 在 此 意 爲 『使

生 效 、承 認 』 。這 兩 字 相 同 的 關 係 亦 可 見

於 箴 十 五 2 2 : 「 不 先 商 議 ，所 謀 無 效

( /2句 办 ） ；謀 士 衆 多 ，所 謀 乃 Γ 成 」

( ) 』 。⑵ 計 謀 י 計 策 ， ( 撒 下

十 五 34 ; 十 七 14 ; 詩 卅 三 10 ; ^ 四 5 ;
參 赛 十 四 27 ) ; ⑶ 兆 頭 ，，& ，爲 神 所

「阻 止 J ; ⑷ （對 神 的 ）敬 畏 ， ( 伯

十 五 4 ) ; (5 )誠 命 ， ( 拉 九 14 ) ;
•

(6)神 的 審 判 ， （伯 四 十 8 ) 。

由 以 上 之 例 ，4 見 有 道 德 之 含  

義 。破 壞 並 非 指 顯 出 有 形 的 力 盘 ，而 是 打  

破 或 背 棄 已 知 的 眞 理 。只 有 詩 七 四 1 3 「你  

曾 用 能 力 將 海 分 開 J 之 p d r a r 與 力 S 有  

關 ， 此 處 並 非 指 出 埃 及 事 件 （ 出 十  

四 21 ) ，而 是 指 創 造 之 工 。

這 是 因 爲 p 5 r a r 出 現 的 5 3 次 中 י 有  

2 3 次 的 直 接 受 詞 是 約־״ 』 ，當 然 趿 約  

的 责 任 通 常 都 在 於 人 。然 而 ，只 有 利 廿 六  

44  ; 士 二 1 ; 耶 十 四 21 ; 亞 ^ -一  1 0 是 論  

及 神 毁 約 ，詩 八 九 33 [ Η  34 ] 也 類 似 。那  

麼 ，在 此 狀 況 下 ，約 的 關 係 可 能 是 已 經 廢  

止 的 了 。然 而 ， 雠־״ 管 期 盼 神 刑 罰 的 介 入

是 非 常 確 實 的 ，但 就 整 體 來 聩 ，神 每 一 次  

的 刑 罰 ，其 目 的 並 非 毀 滅 性 的 以 審 判 廢 止  

聖 約 ，而 畏 爲 了 把 撹 擾 的 因 素 除 去 ，以 恢  

復 那 個 關 係 j  ( E ic h ro d t ) 。

參 考 書 目 ： 論 傅 十 二 5 之 : 
D a h o o d， M ” “ C an aan ite -P h o en ic ian  
In flu en ce  in Q o h e le th ， ” B ib 33 : 216· 論  

伯 十 五  14，D riv e r，G . R ·， “ P ro b lem s in 
th e  H eb rew  T e x t o f  J o b ,” S u p p  V T  3 : 
77· E ic h ro d t， W ·， E T O T ， I， pp· 457ff· 
T H A T , II, pp . 4 8 6 —87.

V. P . H.

1830 ר  ל ק  I I 崩 裂 、分 開 （赛 廿

四 19 ; 詩 七 四 13 )

1831 ר  ר פ  O r r )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3 1 a  t i p p׳)  a r ) 小 公 牛 、牛 犢  

1 8 3 1 b קרוזו*   小 祀 牛 、 母

4

p a r 小 公 牛 、牛 犢

本 字 出 現 在 舊 約 約 有 1 3 2 次 （ K B י  頁  

7 5 5 以 p a r 是 由 I I I 「轉 離 、未 馴 服  

的 、粗 魯 的 』而 來 ） 。牠 是 牛 （65扣 ( ־/ 的 

一 種 ， 牛 又 可 分 爲 ·. { !y e le p /’5l0pim  
與 妫 汾 ，耕 地 農 事 用 的 公 牛 ；（2)p a r 『公  

牛 』 ；（3)/75ra Γ 母 牛 』 ；⑷ ^ 供 / ״1 小 牛 J ; 
‘级 / 5 「小 牝 牛 j 。

只 有 在 詩 廿 二 1 2 〔 Η  1 3 〕 ，p a r 比 喩  

做 力 麗 與 能 力 。其 他 多 用 於 獻 祭 之 牲 ，特  

別 是 利 未 記 與 民 數 記 。p a r 常 伴 隨 片 語  

締 /加 （ 如 出 廿 九 1 ; 利 四 3 ， 14 ; 民  

七  15 ) 0
在 希 伯 來 獻 祭 的 系 統 中 ，公 牛 （ p a r  ) 

是 扮 演 最 重 要 角 色 的 祭 牲 ，用 在 ⑴ 亞 倫 與  

其 子 的 奉 獻 禮 （ 出 廿 九 1 ，3 ， 10 1 1  ，י 
14 ) ; ⑵ 爲 大 祭 司 （利 四 3 ， 4 5 等י  ）及  

以 色 列 全 會 衆 （利 四 14 ’ 15 ’ 16 ’ 2 0 ， 

21 ) 獻 的 臢 罪 祭 ，公 牛 必 須 宰 殺 獻 上 ；其  

餘 部 分 要 『燒 在 營 外 · I ，祭 牲 乃 代 替 那 本  

該 被 逐 出 之 人 的 罪 而 被 殺 。⑶ 在 臜 罪 曰  י
大 祭 司 爲 自 己 所 獻 的 （利 十 六 6 ’ 11 

等 ） ：⑷ 祭 司 授 職 時 所 獻 的 贖 罪 祭 （利 八  

2 ) ; (5)住 棚 節 （民 廿 九 2 0 ， 36 ) ; (6)七 

七 節 （民 廿 八 28 ) ; ⑵ 月 朔 之 節 期 （民 廿  

八 1 1 ) 。^ 似־最 常 用 於 形 容 爲 會 幕 之 祭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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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3 3 ש  ר פ  (parash)  I

行 奉 獻 禮 的 祭 物 （民 七 1 5 ，2 1 等）。

母 牛

與 p w ( 公 牛 ）不 同 的 是 ，母 牛 在 西 

約 中 從 不 用 作 祭 牲 。唯 一 例 外 的 逛 紅 母 牛 

要 宰 殺 並 燒 在 營 外 （民 十 九 I f f.)，י牺 

以 其 灰 做 成 除 汚 穢 的 水 （第 1 7〜2 2 節）， 

〜用 以 潔 淨 接 觸 死 屍 的 不 潔 （民 十 九 11 
16 )。來 九 1 3 說 到 甚 督 的 血 在 除 罪 上 的 功

曾 提 到 這 個 習 俗。י效 時 

非 常 有 趣 的 是 非 利 士 人 將 約 櫃 歸 還 以 

色 列 的 故 取 （撒 上 六 ） 。神 的 同 在 對 於 罪 

人 永 遠 是 個 問 題 ！非 利 士 人 受 指 示 將 約 櫃 

由 兩 頭 未 曾 負 軛 有 乳 的 母 牛י放 在 新 車 上 

離 開 母 牛 （撒 上 六י拉 車 ，並 使 牛 愤 回 家 

7 )。這 件 顼 令 人 極 爲 驚 奇 ，證 明 的 確 是 神 

在 引 洱 牠 們 ，因 爲 牠 們 雖 然 與 牛 犢 分 離’ 
卻 頭 也 不 回 地 直 往 伯 示 麥 而 去 （撒 上

° ( 12 六

有 兩 次 作 象 徵 用 法 ：何 四 1 6 ，將 

以 色 列 的 背 道 比 作 倔 強 的 母 牛 ；摩 四 1 則 

是 象 徵 奢 華 無 度 的 撒 瑪 利 亞 婦 女。

V. P. H.

1832 fp S ra W  散 開 、伸 展

衍 生 詞

1 8 3 2 a  分 散 的 

、: ^開 的 籴 西

57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6 9 次 （ Q al 
次 ， N ip h a l — 次 ； Piel 11 次 ）·。 之 

後 有 不 同 的 直 接 受 詞 ，較 常 見 的 有：⑴  

*加 矽 （1 3 次 ；兩 次 爲 單 數 ，得 三 9 ; 結 

衣 襟 J ; 1 1 次 爲 複 數 ，指״ 十־ 六 8 ，指 

「翅 膀 』 ）這 些 經 文 有 許 多 都 是 指 約 櫃 上 

; 的 噻 潞 啪 展 開 翅 膀 （出 廿 五 20  ; 卅 七 9 
王 上 六 27 ; 八 7 : 代 上 廿 八 18 ; 代 下 三 

翅 膀 』可 如 網 羅 展 開״ 五; 13־ 8 ) 。神 的 

亦 可י ( 捉 住 惡 人 （耶 四 八 40  ; 四 九 22
。( 遮 蔽 保 護 義 人 （申 卅 二 11 

出 現 次 數 名 列 第 二 的2י)P 5 ra1§ 之 受 詞) 
是 網 羅 J ，共 九 次 。道 個 可 能 是 

神 自 己 所 撒 ，纏 住 祂 背 逆 的 百 姓 （結 十 二 

13 ;十 七 20 ; 卅 二 3 ; 何 七 12 ) 。或 由 

，(侵 略 者 所 撒 ，網 住 以 色 列 （結 十 九 8 
網 住 某 人 （詩 一 四 〇 甚י5 至 爲 惡 人 所 撒 

Η  6 〕 ） 。參 箴 廿 九 5 ; 哀 一  13 ; 何 五〕

(3)P a m 〗 煅 常 見 的 直 接 受 詞 是 ״ 手־ J 
( Γ 手 牮 J ，1 3 次 ；> ;& ，五 次 ） 。這  

當 然 是 論 到 在 神 面 前 伸 手 祈 禱 。務 約 資 料  

說 明 禱 吿 之 人 可 以 採 取 各 種 不 同 的 禱 吿 姿  

勢 ：⑷ 站 荖 （撒 上 一  26  ; 王 上 八 22 ; 耶  

十 八 20 ) ; ( b ) 跪 著 （ 王 上 八 54 ; 拉  

九 5 ; 但 六 11 ) ; ㈦ 俯 伏 （逬 七 6 ) ; (d) 
低 頭 （創 廿 四 26 ; 尼 九 6 ) · · ⑷ 臉 伏 於  

兩 膝 間 （王 上 十 八 42 ) ; (〇 坐 著 （撒 下 七  

18 ) °
當 意 爲 祈 禱 時 ，若 爲 Q a l則 其  

受 詞 總 是 · 比 較 字 面 的 譯 法 是 ^ 手  

:填 』 ；然 而 י 論 及 禱 吿 時 若 爲 P i e l則 受 詞  

多 爲 詩 一 四 三 6 ; 哀 一  17 ) ，赛 一  

1 5 例 外 用 /0^ 。但 此 不 同 的 用 法 可 能 沒 有  

特 別 意 義 。

有 些 人 在 神 面 前 伸 手 或 舉 手 禱 吿 ：（1) 
摩 西 （出 九 2 9 ， 33 ) 。⑵ 所 羅 門 （王 上 八  

2 2 ， 54 ; 代 下 六 1 2 ， 13 ) 。⑶ 以 斯 拉 （拉  

九 5 ) 。（4 ) 約 伯 （ 瑣 法 的 勸 吿 ，伯 十  

一  13 ) 。（5)敬 虔 者 向 神 的 殿 伸 手 禱 吿 （王  

上 八 38 ; 代 下 六 29  ) 。（6) 有 些 人 舉 手 禱  

吿 爲 遮 掩 自 己 的 不 義 （赛 一  1 5 ) 。（7)有些  

人 向 外 邦 神 舉 手 （詩 四 四 2 0 〔 Η  2 1 〕 ） 。

在 大 部 分 的 例 子 中 ，舉 手 似 乎 都 含 有  

懇 求 的 靈 ；然 而 ，同 樣 的 觀 念 也 可 見 於 動  

言司： Γ 舉 起 、抬 起 J ( 詩 廿 八 2 ; — 
三 四 2 ;  — 四 一  2 ) 。參 烏 加 列 文 k 少说 

Γ 向 天 舉 手  J 〔 KLrf.75—7 6 〕 ） 。保  

羅 在 提 前 二 8 亦 反 應 出 這 種 習 惯 。

在 伯 廿 六 9 中 的 怪 異 字 形 ， 

B D B 及 G B 均 認 爲 是 p a ra A 的 P / ‘/e/ 。

V. P, H.

見  1832 的 討 論  

1833 ש  ר $ I 指 明 、説明

衍 生 詞

1 8 3 3 a  確 實 説 明

( ▲ 四 7 ; 十 2 )

本 励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五 次 （或 四 次 ， 

若 根 據 馬 所 拉 經 文 ’ 結 卅 四 12 
將 變 作 川 > 治初 / Γ他 的 羊 群 四  

散 _ 1， 此 時 該 字 是 來 自 ， 而  

非 p S raM  ) 。本 励 詞 有 一 次 爲 H ip h i l，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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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 1834 ל ^  (p a ra sh )  II

箴 廿 三 Γ י 32 刺 你 如 毒 蛇 j K י  B ， 

頁 782 8 3 將י  此 字 包 括 在 P dra«A I 之 下 ， 

但 B D B ，頁 8 3 1 則 將 此 箴 言 的 經 文 歸 於  

獨 立 字 根 /7δΓ05Λ I I 之 下 。

逭 樣 י 我 們 還 剩 下 的 三 處 經 文 爲 ··（1) 
利 廿 四 1 2 是 褻 潰 的 案 件 ，在此先把犯人收  

在 監 與 י 要 等 神 的 旨 意 向 他 們 捎 明 。⑵民  

十 五 3 4 是犯安息 日 的 案 件 ，觸犯者亦先收  

在 監 內 ，直 等 到 神 指 明 或 判 定 如 何 辦 他 。 

⑶ 尼 八 8 「他 們 都 清 清 楚 楚 的 念 神 的 律 法  

遨 J ( K J V 作 distinctly ) ，或 如 某 些 譯  

本 的 譯 法 ：『他 們 讀 神 的 律 法 密 ，將 它 譯  

出 J ，意 即 將 希 伯 來 文 口 譯 爲 亞 蘭 語 。可 

以 想 見 的 是 י 在 此 希 伯 來 文 動 詞

י 與 在 拉 四 1 8 的 亞 蘭 文 同 ：Γ你們所  

上 的 本 י 已 明 讀 （翻 譯 ） 爪77加仍/丨在我面 

前 』（拉 四 6 〜 六 1 8 是 以 亞 蘭 文 寫 成 的 ， 

其餘皆爲希伯來文）。

其 基 本 意 義 仍 爲 指 明 / 清 楚 （藉啓  

示 ，解 釋 或 翻 譯 ）。

「法 利 赛 』這 名 稱 就 是 衍 生 自 此 希 伯  

來 字 根 。這 運 動 與 名 稱 （「法 利 赛 人 』 ） 

本 身 的 來 歷 多 少 令 人 感 到 困 惑 。有 人 認  

爲 ：法 利 赛 人 於 哈 斯 摩 年 （ H asm onean  ) 
王 子 許 爾 堪 （ Jo h n  H y rc a n u s，主 前 135 — 
1 0 4年 ，他本身原是一個法利赛人）時代遭  

逐 出 公 會 ，而 被 冠 以 Perushim  r 分 離 者 j  
之 名 。換 句 話 說 ，這 名 稱 本 是 一 種 譏 諷 之  

名 ，就 如 稱 牛 津 的 聖 潔 社 』 （ H oly 
C lub ) 爲 『循 道 者 《1 ( rnethodists ) ~*樣  0 
而 法 利 赛 人 亦 如 同 這 些 循 道 者 一 樣 ，就接  

受 了 這 樣 的 稱 呼 用 以 自 稱 י 但卻用另一個  

希 伯 來 文 意 義 —— （律 法 的 ）解 説 者 ——  
自 居 。因 此 ，法 利 赛 人 乃 是 『分 離 者 j ， 

也 是 律 法 的 ז 解 說 者 』 ，他們或以口傅或  

以文字來解釋律法。

V. P . H.

1834 *1 1 刺פרש  穿 本 励 詞 僅

以 H ip h i l出 現 一 次 （箴 廿 三 32 )

1835 IfihD I I I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

根 ：

1835a ךש£? 排 泄 物

I פרש 1836 V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

根 ：

1836a ! ράΓ) פרש όθΛ )馬 、騎士

這一個希伯來字含蓋這兩種譯  

法 ’ 但 其 間 之 字 典 意 義 有 極 大 分 別 ，何處 

應 爲 巧 ，何 處 應 爲 騎 士 有 待 商 榷 。有人認  

爲 p S rS sA 皆 應 謂 爲 馬 ，若曾有可作騎士之  

處 ，應 指 駕 馭 馬 匹 者 （如 在 戰 車 上 ），而 

非 騎 在馬上的人 （ M ow inckel ) 。

本 字 在 砑 約 中 出 現 5 7 次 ，只有三次非  

複 數 形 。因 爲 單 數 字 形 是 ，我們一  

定 以 爲 剩 下 的 5 4 次 應 爲 複 數 字 形 ρ ν δ -  
M /m  ; 但 結 果 卻 是 ，馬所拉經文  

假 定 其 原 形 爲 。

出現最多的是論及所羅門的財  

笛 （1 0 次 ）；以及埃及人葬身紅海的故事  

( 出 十 四 ，六 次 ）。

參 考 窨 目 ：G u rn e y，Ο· R · ， “ H ittite  P a ra s -  
H o r s e ? ” P E Q  6 9 :  194· M o w in ck e l，S·， 

“ D riv e  a n d  / o r  R id e  in Ο· T · ，” V T  12 : 

2 7 8 - 9 9 ， esp· p p . 289 — 95· Sayce, A ·，

44O rigin o f  the H ebrew  P A R A S H JT ״/ A  
24  ： 175.

1837 ו9  ^ ך  抄 錄 本 字 是

波 ^ ?借 用 字 ，僅 出 現 於 拉 七 11

1838 ה  נ ד ש ר פ  r p a r W r f d w a j  意 義 不 明  〇

僅 見 於 士 三 2 2 。B D B 認 爲 與 pe- 
「排 泄 物 』同 義 。L X X 將它看  

作 以 革 倫 宮 殿 之 一 部 分

1839 ם  מי ת ר ה  贵 宵 僅 見 於

斯 ^ 但 。是古波斯文之借用字

1840  播 散

1841  舉 步 、邁 進 （赛廿七

4 )

衍 生 詞

1 8 4 1 a  时 §  — 步 （撒 上 廿

3 )
1 8 4 1 b  臀 部 或

屁 T；i的 半 邊 肉 （代 上 十  

九 4 )

1842 ק  ש ק  張 大 、分 開 （箴十三

3 ; 結 十 六 25  )

愚 ־ש5 1843 昧 （伯 卅 五 1 5 )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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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4 6 ע  ש פ  ( p a 8 h a eJ

義 不 確 定

1844  撕 碎 僅 以 P i e l出
現 （哀 三 11 i

1845 שט  >  刺 奪 、侵 害

本 動 詞 在 西 約 出 現 4 2 次 ，2 3 次  

爲 Q al ; 三 次 爲 Piel ( 撒 上 卅 一  8 ; 撒 下  

廿 三 10 ; 代 上 十 8 ，多 指 戰 爭 後 r 剝 除 被  

殺 之 人 的 衣 服 j  ) ; 1 5 次 爲 H ip h il : — 次  

爲 H ith p a e l ( 撒 上 十 八 4 ，約 拿 眾 從 身 上  

脱 下 外 袍 ） 。

用 Q a l字 幹 時 * 有 兩 種 趣 本 翻

譯 ：刺 下 （衣 服 ） ：與 侵 害 。刺 下 之 義 並  

非 Q a l字 幹 所 獨 有 的 י 也 見 於 Piel ( 其 受  

詞 爲 戰 敗 勇 士 的 「盔 甲 j  ) ，與 H iph il 
( 主 要 受 詞 爲 「衣 服 j ，但 亦 有 「盗 甲 j  

〔撒 上 卅 一  9 〕 ，或 「皮 』 י 意 爲 Γ剝  

皮 ，肢 解 』 〔利 一  6 ; 代 下 廿 九 34 ; 卅 五  

11 ; 彌 三 3 〕 ） 。在 ρ ό θ Λ α /出 現 的 4 2 次  

中 ，2 3 次 意 爲 刺 下 、除 去 、使 裸 露 。

在 這 類 經 文 中 ， 可 指 強 骚 或 審  

判 的 舉 動 —— 那 些 論 到 剝 下 某 人 的 盔 甲 的  

經 文 —— 但 亦 指 當 以 色 列 / 猶 大 被 外 邦 征  

服 時 י 人 們 的 衣 服 被 剝 下 （結 十 六 39 ; 廿  

三 26 ; 逛 二 3 〔 Η  5 〕 ） 。彌 二 8 說 到 猶  

大 剝 下 、意 即 偷 取 別 人 的 外 衣 。同 樣 י 約  

瑟 也 是 被 哥 哥 剝 下 外 衣 （創 卅 七 23 ) 。亞  

倫 在 臨 終 前 亦 因 著 以 色 列 人 過 去 的 罪 而 被  

人 脱 下 他 的 聖 衣 （民 廿 2 6 ， 28 ) 。

在 其 他 經 文 中 ，脱 去 衣 服 則 眾 指 換 衣  

月艮，或 在 神 聖 場 合 （利 六 Π 〔 Η  4 〕 ；十  

六 2 3 ) ; 或 因 工 作 完 畢 （ 尼 四 2 3 〔 Η  
1 7 〕 ） ；或 表 示 悔 改 ，爲 罪 哀 哭 （赛 卅 二

1 1 ) ; 或 在 受 感 說 預 言 時 （ 撒 上 十  

九  24  ) °

參 考 密 目 ：論 何 二 5 之 : G o rd o n ，
癱

C· H ·, “  H o s 2 : 4 —5 in  th e  L ig h t o f  N ew  
Sem itic In sc r ip tio n s ,” Z A W  54 : 277  — 80·

V. P .  H .

1 8 4 6  悖 逆 、過 犯 、反 抗

衍 生 詞

1 8 4 6 a  | 3 ) שע* p e s h a ‘） 传 逆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觀 念 是 指 兩 方 面 關 係 的

破 裂 ，或 政 治 上 或 宗 敘 上 。烏 加 列 文 實 名 

( 2128 ·葸 爲  r  罪  j  ( U T  19 : n o ״ 詞  W 
本 動 詞 字י在 有 關 國 際 關 係 的 經 文 中 

形 指 诗 叛 統 治 者 ，不 再 忠 順 。道 類 世 俗 的 

革 命 槪 念 常 見 於 王 上 、王 下 與 代 下 之 平 行 

經 文 。聖 經 也 以 類 比 的 方 式 指 控 以 色 列 人 

悖 逆 她 的 王 一 神 ，以 及 神 與 他 們 所 立 的 聖 

約 ，但 却 是 在 宗 敎 含 義 上 （赛 一  28 ; 四 八 

8 ;結 一  3 ; 何 八 1 ) e 顯 然 神 絕 不 會 有 此 

行 爲 ，因 爲 再 沒 有 比 祂 自 己 更 高 的 權 威 

道 是 人 類 所 特 有 的 行 爲 （何 十י了  ；所 以 

四 9 ) ; 有 時 與 忠 信 人 （箴 廿 八 21 ) ，義 

人 （詩 卅 七 38 ) 的 舉 励 成 對 比 。以 色 列 人 

曾 受 货 備 爲 「 自 從 出 胎 以 來 ，便 稱 爲 悖 逆 

的 J ( 赉 四 八 8 ) 。犯 罪 的 行 爲 就 是 越 過 

神 律 法 的 限 制 ，對 於 內 在 的 態 度 會 有 所 衝 

因 而 形 成 欺 騙 （赛 五 九 13 ) ; 或 因 不י擊 

遵 從 神 而 產 生 曲 解 的 愛 （摩 四 4 ) ; 使 人 

( ; 13 缺 乏 公 義 的 知 識 （何 八 1 ; 詩 五 一 

並 強 烈 拒 絕 接 受 管 敎 （耶 二 8 ， 29 ; 何 七

。(13 ;番 三 11 ; 摩 四 4 
神 對 人 的 過 犯 的 反 應 可 能 是 審 判 （詩 

卅 七 38 ; 赛 一  28 ; 但 八 23 ) ，但 祂 更 深 

的 意 願 其 苡 是 施 行 救 恩 ，使 人 脫 離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祂 藉 著 以 赛 亞 再 三 地 呼 籲 百 姓 思 

並 藉 受 苦 的 僕 人י (想 並 回 轉 （赛 四 六 8 
使 他 們 的 改 變 成 爲 可 能 （赛 五 三 12 ) 。凡 

願 認 罪 轉 離 惡 道 的 （ 耶 三 1 3 ; 結 十 

神 必 赦 免 並 拯 救 （耶 卅 三 8 ; 何י ( 八 31 
七 13 ; 番 三 11 ) 。得 蒙 如 此 救 恩 的 人， 

至 少 會 想 要 吿 訴 別 人 歸 正 之 道 （詩 五

° ( 13 一

逆 、反 抗 、過 犯# 
本 陽 性 名 詞 用 來 形 容 那 些 抗 拒 神 權 威 

的 人 。在 阿 摩 司 密 頭 兩 章 的 控 訴 中 ，ρβ- 
是 指 非 以 色 列 人 向 別 人 所 作 的 行 爲；״Μ α 

但 絕 大 部 分 的 時 候 ，被 指 控 犯 

却 是 希 伯 來י罪 J 述 背 神 的 權 柄 與 聖 約 的 

箴 言 與 以 西 結 扭 的 一 些י文 。在 一 些 詩 篇 

有 幾 個 例 子 是 強 調 個 人 而 非 整 體י經 文 中 

干 犯 此 罪 。耶 利 米 哀 歌 有 三 次 將 耶 路 撒 冷 

擬 人 化 ；以 赛 亞 說 全 地 （比 喩 其 上 之 居

民 ）都 有 分 於 pe«Aa‘。

在 幾 處 世 俗 性 經 文 中 ，本 字 指 侵 犯 別 

人 的 生 命 與 財 產 權 （ 創 卅 一  36 ; 五 

十 17 ; 撒 上 廿 四 11 ; 廿 五 28 ) 。在 宗 敎 

性 的 經 文 中 ，指 有 分 於 生 殖 祭 儀 （赛 五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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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4 7 ר  ש פ  (p e s h e r j

4)、積 極 迫 密 神 的 選 民 （詩 五 1 0 〔 Η 
1 1〕；五 九 3 〔 Η  4 〕 ）與 作 假 見 證 （箴 十 

最 主 要 是 指 違 赀׳二 13 ; 十 七 9 ) 。 pesA a 
神 的 律 法 與 聖 約 ，因 此 本 字 是 個 集 合 名 

詞 ，表 明 一 切 錯 誤 行 爲 與 破 壞 關 係 之 集 大

成°
衡 擻 這 種 罪 惡 的 尺 度 ，乃 是 神 自 己 的 

屬 性 ，因 爲 若 沒 有 這 麼 一 位 神 ，也 就 沒 有 

有 些 經 文 強 調 神 切 願 與 人 和 好 ，而 

人 卻 拒 絕 祂 之 對 比 （ 出 卅 四 7 ·’民 十

四 18 ; 逬 廿 四 19 ; 王 上 八 50 ; 箴 十

。

不 馑 造 成 了 神 人 之 間 的 鴻 满’  
也 在 人 褒 面 造 成 一 種 扭 曲 ，想 隱 藏 自 己 的 

行 徑 （ 伯 卅 四 6 ) 、 好 欺 騙 （ 箴 廿 

八 24 ) 、 漠 不 關 心 （ 詩 卅 六 1 〔 Η 
2〕）、疾 病 （詩 一 〇 七 1 7 ) 、好 爭 競 

、( (箴 十 七 19 ) 、奴 役 感 （箴 十 二 13 
易 怒 （箴 廿 九 22 ) 、假 意 敬 拜 （賽 五 

八 1 ) 、站 汚 感 （結 十 四 11 ) 。p e M a‘有 

一 次 被 描 繪 成 極 重 的 、粉 碎 的 重 跫 （赛 廿

° ( 20 四

就 著 神 所 關 切 的 ，悖 逆 者 之 結 局 有 

二 ：可 以 刑 罰 或 關 係 的 更 新 來 結 束 。神 的 

顯 露 他 們 悖 逆 的י頭 一 個 步 驟 是 控 訴 其 罪 

罪 。 具 有 此 一 主 題 的 重 要 經 文 是 伯 卅  

祂 蒈 吿 百י六 9 ; 彌 三 8 。藉 著 神 的 僕 人 

姓 所 處 的 危 險 （詩 八 九 3 2 〔 Η  3 3 〕 ；摩 三 

1 4)，痛 陳 他 們 的 過 犯 乃 是 刑 罰 之 因 （結 

。( 13〜卅 九 24  ; 彌 一  13 ; 但 八 12 
說 明 祂 要י以 上 之 經 文 論 及 神 的 屬 性 

另 立 一 新 事 ：祂 想 要 拯 救 祂 的 百 姓 。在 臜 

祂 預 備 一 隻 逃 脫 的 公 山 羊י罪 曰 的 禮 儀 中 

8 應 許 י (利 十 六 1 6 ， 21 ) ; 在 赛 五 三 5 
藉 受 苦 的 僕 人 完 成 救 臜 。藉 著 祂 的 衆 僕  

人 ，祂 應 許 祂 必 赦 免 （伯 七 21 ; 赛 四 

三 25 ; 結 十 八 22 ; 卅 七 23 ) 。祂 也 淸 楚 

指 示 人 當 做 的 抉 擇 （結 卅 三 1 2 ; 參 伯

° ( 八 4
在 神 實 行 赦 免 以 先 ，人 蒙 召 有 所 行 励 

受 警 戒 需 親 自 斷 絕 其31 ) י〜(結 十 八 3 0 
悖 逆 與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部 分 —— 拜 偶 像 之 罪

。( 卅 七 結) י23 十 八 28 
査 考 一 些 人 的 懇 求 禱 吿 ，可 知 禱 吿 之 

人 對 罪 的 確 有 所 認 知 （赛 五 九 12 ) ，而 且 

的 確 承 認 其 罪 過 （詩 五 一  3 〔 Η  5 〕 ；結 卅 

只 憑 人 的 努 力 顯 然 是 無 法י三 10 ) 。然 而 

帶 來 救 恩 的 ，因 此 ，這 些 禱 吿 之 人 也 向 神

懇 求 ，求 神 拯 救 （伯 十 三 23 ; 十 四 17 ; 
詩 十 九 1 3 〔 Η  1 4 〕 · ·廿 五 7 ; 五 一  1 〔 Η  
3 〕 ） 。煅 棒 的 是 ，諸 多 見 證 記 載 神 寅 在 赦  

免 、並 救 贖 了 祂 的 百 姓 （詩 卅 二 1 ; 六 五  

3 ; 蔵 十 九 11 ; 赛 四 三 25 ; 四 四 22 ; 五  

三 5 ; 五 九 20 ) 。

在 歷 史 上 ，以 色 列 —— 國 家 與 個  

人 —— 充 分 認 識 神 的 審 判 與 拯 救 。人 的 悖  

逆 招 致 密 判 י 但 神 的 憐 憫 是 他 們 得 救 的 根  

源〇

參 考 控 目 ：G elin，A lb e rt， ，>7，/把 

D esclee, 1964. G ird le s to n e , R . B., S O T , 
pp . 2 6 —85 . P o ru b c a n , S tefan , S in  in the  
O ld  Testam ent., R om e: H erd e r, 1963. QuelU 
G ·, S in、 L o n d o n : A d am  a n d  C h arles  
B lack. 195L  S m ith , C . R ., T he B ible  
D octrine o f  S in y L o n d o n : E p w o rth , 1953. 
T D N T ， I， pp· 268 — 93. T H A T ， I I， pp . 
4 8 8 - 9 4 .

G . H . L.

1847  1奶 3 解 決 、解 釋 亞 蘭 文

的 借 用 字 （ pis/1r&’ ， 傅 八 I )

1848 ·עזת  ? 細 麻 布 字 源 不 詳  

1 8 4 9 叩 中 ？ 細 麻 布

1 8 5 0 ת  פ ⑭ 叫 孔 、腔 （王 上 七 5 0 ; 赛

三 1 7 )

ת ?  見  1862a
ם א ^ פ  見  1859a

1851 ג5  ב ־ ת  — 份 （食 物 ） ，

給 王 用 的 珍 饈 （但 一  1 ; Η-一  2 6 )

1 8 5 2 ם9  ת^  詔 書 、 旨 意 （斯 一

20 ; 傅 八 11 ) 波 斯 文 借 用 字

1853  猜 惑 、欺 躺 、勸 導

衍 生 詞

1 8 5 3 a h־  n p  〈押 幻 無 知 、愚 蒙

励 詞 出 現 2 7 次 ，主 要 是 用 Piel 

與 P u a l字 幹 י 基 本 意 義 是 開 放 、廣 泛 、寬 

大 ，可 能 與 頭 腦 簡 單 、不 成 熟 的 人 有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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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5 4 ח  ת ^  ( p a ta h )  I

這 樣 的 人 對 各 種 誘 惑 不 知 抗 拒 ，不 知 愼 思  

明 辨 何 爲 對 錯 而 完 全 開 放 。

在 參 孫 的 未 婚 荽 眶 哄 他 吿 知 謎 語 之 解  

的 記 載 中 י 可 見 本 励 詞 之 用 法 （雖 然 後 來  

她 失 去 了 丈 夫 ，士 十 四 15〜 1 6 ) 。誘 惑 亦  

從 男 人 誘 騙 女 人 行 淫 的 角 度 來 描 繪 （出 廿  

二 15 ) 。未 成 年 人 受 到 警 戒 ，切 勿 從 罪 人  

的 引 誘 （箴 一  1 0 ) 。誘 惑 逭 個 字 一 個 引 人  

注 目 的 用 法 是 ：指 當 人 不 肯 遵 神 而 行 時 所  

發 生 的 事 。他 受 引 誘 做 錯 顼 ，傷 密 自 己 ， 

並 因 拒 絕 耶 和 華 而 引 致 神 的 管 敎 或 密 判  

( 代 下 十 八 1 9 〜 2 1  ) 。

欺 騙 與 誘 惑 有 幾 乎 完 全 相 同 的 意 味 。 

以 色 列 人 被 警 吿 切 莫 受 騙 轉 而 琪 奉 敬 拜 別  

神 （申 一^|־  1 6 ) 。無 故 作 假 見 證 陷 密 鄰  

舍 י 就 是 用 嘴 欺 騙 人 （箴 廿 四 28 ) 。當 耶  

利 米 的 工 作 似 乎 無 果 效 時 י 他 在 絕 望 的 深  

淵 中 י 抱 怨 神 欺 騙 了 他 （和 合 作 「 勸  

導 J ) 。神 仍 以 恩 慈 待 他 （正 如 待 所 有 服  

事 神 的 人 一 般 ） י 因 爲 耶 利 米 不 能 逃 避 其  

使 命 （耶 廿 7 〜 9  ) 。當 心 懷 二 意 的 人 向 神  

尋 求 引 導 時 ，甚 至 連 先 知 都 可 能 被 神 欺  

騙 。因 爲 在 人 追 尋 進 一 步 的 亮 光 之 先 י 必  

需 先 順 服 神 已 賜 下 的 話 語 （禁 戒 偶 像 ） ， 

否 則 必 將 徒 勞 （結 十 四 9 ) 。

無 知 、 愚 蒙

在 箴 言 一 般 是 描 寫 憨 直 之 人 （不  

是 狂 亂 之 人 ） י 這 樣 的 人 需 要 善 加 敎 導 ， 

因 爲 他 們 不 成 熟 ，什 麼 話 都 信 （箴 十 四  

15 ) 。 〔但 當 ( 愚 昧 人 ）在  

( 褻 慢 人 ）及 ( 愚 頑 人 ）中 間 （,箴  

一  22 ) ，被 形 容 爲 「不 聽 從 』 、 「輕 棄 勸  

誡 J 及 「不 肯 受 贲 備 』 （箴 一  2 4 〜 2 5  ) 
時 ，所 暗 示 的 意 思 豈 不 是 比 不 成 熟 更 糟  

嗎 ？ R . L. H .〕若 不 肯 受 訓 誨 י 則 必  

得 愚 昧 （#hvvve/e/ ，並 將 損 及 道 德 與 靈 性 之  

惯 値 ）爲 產 業 （箴 十 四 18 ) 。恩 蒙 人 要 達  

到 道 徳 與 靈 性 之 成 熟 ，就 必 需 趣 明 （箴 一  

4 ) ，接 受 智 恝 （箴 八 5 י ( 並 與 智 慈 人 同  

居 （箴 九 4 ) 。否 則 必 然 受 誘 惑 而 犯 罪 跌  

倒 （箴 七 7 f . ) ，偷 盜 殺 人 （箴 一  10〜 

14 ) 。遠 離 神 ，直 奔 滅 亡 （箴 七 7 ··廿 二  

3 ) °
參 考 書 目 ：T H A T ，I I，P P . 495  — 97■

L. G .

ח תו פ  見  1855a

ת תו ^  見  1862b

1854 ח  ת ^  I  開

衍 生 詞

1 8 5 4 a  開 口 ，門 口
1 8 5 4 b תח  解 ?ו 開 （詩  

九  130 )
1854c ן  חו ת ?  打 開 （結

十 六 63 ; 廿 乂  21 )
1 8 5 4 d ה  ח תי פ  出 鞘 之 刀

( 詩 五 五 ; 參 考 結 廿  

一  28 ; 詩 卅 七 1 4 ，形 容 刀  

出 鞘 ）

1854e nw?p 開 口 、 發

言 （箴 八 6 )
1 8 5 4 f  ! ח ת פ מ  (m a p td a ^ J  输 起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1 3 5 次 ，Q al 97 
次 ；N ip h a l 18 次 ；Piel 19 次 ·· H ith p a e l 
一 次 。Q a l字 幹 意 爲 開 乃 基 本 意 義 。 N ip h a l 
在 赛 五 2 7 ; 五 一  1 4 分 別 譯 爲 解 開 與 釋  

放 ；其 他 都 是 指 基 本 意 義 開 。然 而 ， Piel 
主 要 之 意 義 却 是 解 開 、鬆 綁 、脱 下 、放  

鬆 ，有 時 亦 有 屈 辱 之 意 （伯 十 二 1 8 ; 

卅 11 ; 费 四 五 1 ) ，更 普 遍 的 一 個 意 思 是  

使 自 由 （赛 五 八 6 · ·耶 四 十 4  ; 詩 一 0 二  

2 0 〔 Η  2 1 〕 ； 六  16 ) °
是 及 物 動 詞 ，常 連 有 直 接 或 暗 示  

之 直 接 受 ' 詞 。ρ ά ί # 最 常 見 （4 1 次 ）的 受  

詞 是 身 體 之 某 部 分 \  口 ： 2 3 次 ；眼 睛 ：七  

次 ；手 ：六 次 ：嘴 唇 ：三 次 ；耳 朶 ：兩  

次 ） °
旣 然 最 常 帶 /^ Λ 口 J ־1 ，看 看  

片 語 『開 口 』七 後 之 不 同 含 義 是 極 有 助 益  

的 。有 時 只 是 照 著 字 面 意 義 去 行 的 一 個 策  

略 ，爲 要 引 人 注 意 下 面 所 要 說 的 話 ，如  

Γ 約 伯 開 口 』 （伯 三 1 ) 。可 與 新 約 登 山  

齊 訓 之 引 言 相 輝 映 Γ耶 י 穌 便 開 口  J ( 太  

五 2 ) י  或 Γ 彼 得 便 開 口 說 』 （ 徒  

十 34  ) 。其 次 ，經 常 只 是 ־1 說 』或 『談 J 
委 婉 的 說 法 י 『她 開 口 便 發 智 慈 J ( 箴 卅  

一  26  ; 參 廿 四 7 ) 。第 三 ，可 做 發 出 聲  

明 J ( 結 廿 一  2 2 〔 Η  2 7 〕）。第 四 ， Γ開 

口 j 有 時 指 「中 傷 、用 言 語 攻 擊 』 （詩 一  

〇 九 2 ) 。 第 五 ，人 亦 可 開 口 吃 （ 結  

三 2 ) °
第 六 ，不 開 口 ，指 某 人 啞 口 無 言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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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5 5  * ח { ^  ( p a ta h )  I I

卅 八 1 3 〔 Η  1 4 〕 ） י 不 與 非 難 者 針 鋒 相  

對 。在 赛 五 三 7 受 苦 的 澳 人 亦 不 ״  開־

口 J 。本 片 語 在 以 西 結 杻 中 之 數 例 意 指  

Γ 開 口 說 預 言 J י 如 結 三 27 : 我 對 你 說

話 的 時 候 ，必 使 你 開 口 ，你 就 要 對 他 們  

說 J 。當 以 西 結 啞 口 時 ，大 槪 極 不 可 能 是  

指 他 喪 失 了 說 話 的 能 力 （三 26 ) ，所 喪 失  

的 是 作 先 知 說 預 言 與 作 中 保 代 禱 的 能 力  

( 參 結 廿 四 27  ; 卅 三 22 ) 。

最 後 ， ״ 開־ 口  J 非 用 於 人 類 之 事 物  

有 ：⑴ 洞 · ·密 十 22 ··⑵ 地 ：民 十 六 32 ; 
廿 六 10 ; ⑶ 驢 ：民 廿 二 2 8 。

peZaA 開  口 、入  口
i t  1 6 4 次 。可 指 ：⑴ 帳 縣 ，創 十 八 1 ; 

⑵ 房 子 ，創 十 九 11 ; (3 )城 市 י 王 上 十  

七 10 ; ⑷ 道 路 ，創 卅 八 14 ; (5 )山 洞 ，王  

上 十 九 13 ; (6)大 門 י 詩 廿 四 7 ，9 等 處 的  

入 口 / 門 口 。在 何 二 1 5 〔 H  1 7 〕乃 隱 喩 用  

法 ， r 希 望 之 門 J 。 只 有 在 彌 七 5 
與 口 有 關 · · 「要 守 住 你 （嘴 ）的口  j 。

m a p te a h  ^
開 4 的 工 具 士 י 三 25 · ·代 上 九 27 ; 

赛 廿 二 2 2 。

參 考 害 目 ：D a h o o d ，M · ， “ H eb rew  a n d  
U g aritic  E q u iv a len ts  o f  A k k a d ia n  p itu  
p u rid a ״,  B ib 39 : 67—6 9 . ( 賽 四 五  1 r 我  

也要放鬆（ ，Piel ) 列 王 的 腰 帶 J ， 

意 思 並 不 是 『我 ^ 解 除 列 王 的 武 裝 』 ，而  

是 ז 我 要 使 列 王 奔 逃 』 ） 。 E m e rto n，J., 
“ B inding  A n d  L oosing : F o rg iv in g  A n d  

R e ta in in g ,” JT S  13 : 3 5 2 31 ־  . ( p a ta h  Rl 
以 說 明 太 十 六 1 9 之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 放  

的  j  ) G e r tn e r，M · ， “ T erm s o f  S c rip tu ra l 

In te rp re ta tio n : a  S tu d y  in H eb rew
S em an tics,” B SO A S 25 : 1 一27，esp· pp . 
14— 16 ( pStoA 在 詩 四 九 4 〔1 1 5 〕 ； 一־־ 
一 九  130 意 爲  r  解 釋  J ) . W ilso n，R . R ., 

“ A n  In te rp re ta tio n  o f  E zek ie l’s D u m b - 
ness ，” V T  22 :9 1  一104·

V. P .  H .

ח* 1855 ת ^ I I  雕 刻

衍 生 詞

1855a 9ח תו  雕 刻

本 動 詞 以 P i e l出 現 八 次 ，一 次 爲 P ual 
( 出 卅 九 6 ) 。可 指 在 建 築 物 上 的 雕 刻  

(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王 上 七 3 6 ; 代 下 三

7 ) ; 亦 可 指 巧 匠 ，即 希 蘭 所 派 在 聖 殿 進 行  

雕 刻 的 人 （代 下 二 7 ，1 4 〔 Η  6 1 3 〔י  ） 。 

其 次 ，指 祭 司 聖 衣 上 之 雕 刻 ，明 確 地 說 ， 

就 是 ⑴ 刻 有 以 色 列 支 派 名 字 的 兩 塊 石 頭  י

要 連 在 以 弗 得 的 屙 帶 上 （ 出 廿 八 9 ,
11 ) · · 與 ⑵ 冠 冕 （ 出 廿 八 36 ) ，參 亞

三 9 。

V. Ρ .  Η .

ו ו ח ת ? 見  1854c 
תי !? ( p e a )  B  1853a

1 8 5 6 ל  י ג תי פ  華 服 （赛 三

24  )
ה ח תי פ  化 »״ 今 幻 見 1854d 
ל9 תי  見  1857d

1857 ל9  ת  〈ράίαΖ) 扭 曲

衍 生 詞

1 8 5 7 a ל  תי ^  繩 索 、線

1 8 5 7 b 乖 פת^ת־ל  僻 擎 曲

( 申 ^ *二  5 )
1857c ם  לי תו פ נ  相 爭

( 創 ^ ( ־ 8

見  1857b

1858 תו  פ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5 8 a  毒 蛇 可 能 是 眼

鏡 蛇

1 8 5 8 b תו  פ מ  ( m i p t a n )

1859 ע  ת פ  忽 然

1 8 5 9 a ם+  א ת פ  忽 然 地 、

意 ;卜 地

忽 然 地 、意 外 地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2 5 次 י 先 知 書 最 多 ’ 

共 1 0 次 （赛 四 次 ；耶 五 次 ；瑪 一 次 ） ，智 

慈 文 學 八 次 （箴 四 次 ；伯 三 次 ；傅 一  

次 ） 。有 一 處 問 題 經 文 ：箴 七 ״ 22 少־ 年 人  

立 刻 跟 隨 她 J ( 和 合 ·· K J V 作  

s t r a ig h tw a y ，或 作  Γ 衝 励 地  J ) ， L X X  以  

Α：β/ν；Λ δ / /1 ^ Γ 傻 子 』來 代 替 立 即 ，說 明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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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6 2 ת  ת ^  (p a ta t)

所 拉 經 文 之 /? /’m 的 背 後 可 能 是 /7 W ? m 。 

但 我 們 所 採 的 馬 所 拉 經 文 的 母 音 標 法 （W . 
M cK an e , ρ , 340  ) 較 合 乎 上 下

文 °
在 ρ ίΓ δ τ η 字 尾 的 m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與 烏 加 列 文 通 常 是 表 示 副 詞 之 字 尾 。比 較  

這 類 的 字 י 如 ： 「徒 然 地 』 ；r^7 m々  
『空 手 地 j  ; 「每 天 地 J ;

·j/h'/sAS/w『先 前 地  J 。

ρ ί Γ δ / η 出 現 的 2 5 次 中 י 皆 與 災 難 或  

審 判 有 關 。只 有 代 下 廿 九 3 6 例 外 י 在 此  

ρ ίΓ δ τ η 有 愉 快 之 含 義 。在 描 述 希 西 家 再 次  

獻 殿 之 後 ，經 上 記 著 ：「這 事 辦 的 甚 速 ， 

希 西 家 和 衆 民 都 喜 樂 י 是 因 神 爲 衆 民 所 預  

備 的 』 。極 可 能 指 希 西 家 的 改 革 是 如 此 迅  

速 而 喜 樂 地 進 行 著 。

本 字 在 舊 約 首 見 於 民 六 9 。由 於 傘 細  

耳 人 必 須 遠 避 死 屍 י 若 在 他 旁 邊 忽 然 有 人  

死 了 ，這 拿 細 耳 人 必 須 向 神 獻 祭 。亦 參 民  

十 二 4  0
本 副 詞 的 軍 事 用 法 首 見 於 咨 十 9 ; 十  

一  7 , 描 述 約 密 亞 突 擊 亞 摩 利 諸 王 與 夏  

瑣 。在 先 知 逬 中 之 出 處 絕 大 部 分 也 具 有 此  

— 主 題 ：如 赛 四 七 11 : 耶 五 一  8 。

瑪 拉 基 三 1 論 及 彌 赛 亞 的 出 現 之 宣 吿  

是 衆 所 周 知 的 ： 你־״ 們 所 尋 求 的 主 ，必 忽  

然 進 入 祂 的 殿 』 。這 忽 然 出 現 結 合 了 伸 冤  

與 審 判 、咒 詛 與 祝 福 之 意 。在 那 日 子 誰 能  

站 立 得 住 呢 ？

參 考 軎 目 ·· G o rd o n ，C . Η · ， U T  11 : 4 ( 論  

副 詞 字 尾 -m  ) ; D a u b e , D .，77?^ 
i n  t h e  S c r i p t u r e s ,  L eiden: Brill, 1964, pp . 
1- 8.

V. P .  H .

1860  i p g  解 （夢 ）

衍 生 詞

1 8 6 0 a רן+  ת פ  ( p i t r d n ) 解 釋

本 励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九 次 י 常 與 解 夢 有  

關 ，而 且 褒 無 例 外 都 是 用 於 創 四 十 〜 四  

一 י  約 瑟 在 埃 及 解 夢 之 琪 例 。

p i t r d n 解 釋

僅 見 於 創 四 四 ־1 一 。 亞 蘭 文

中 與 平 行 ，前 者 以 名 詞 及 励  

詞 見 於 但 二 〜 五 。有 人 曾 猜 測 巴 蘭 之 居

處 —— 毘 奪 （民 廿 二 5 ) 根 本 就 不 是 希 伯 來  

文 地 名 ，而 是 指 巴 蘭 職 業 頭 銜 的 亞 蘭 文 ， 

是 ρ ά / a r 「解 释 者 J 普 通 的 行 爲 者  

之 名 （ ( Y au re  ; 見 參 考  ί ΐ ί
目 卜

在 昆 蘭 的 文 獻 中 י 發 現 一 些 正 典 密 卷  

的 注 釋 。道 些 文 學 著 作 的 特 點 就 是 在 經 文  

引 用 之 後 的 註 解 前 加 上 /fl״ — 語 ，窓  

即 『 解 釋 如 下 j 。 所 以 ，因 著 使 用 字  

根 י 這 些 註 釋 （更 好 稱 之 爲 聖 經 經 文  

的 啓 示 文 學 註 解 ，因 爲 大 部 分 是 出 自 先 知  

密 ）就 以 y/zSrim而·׳״?/ 馳 名 。

英 文 之 解 夢 的 洱 業 名 稱 是 one/- 
י 從 事 這 種 工 作 的 人 被 稱  

爲 o n e iro c r i t ic。如 衆 所 周 知 的 ，在 古 代 近  

東 有 完 整 的 解 夢 訓 練 ，甚 至 到 今 天 仍 存 在  

當 時 論 此 題 目 的 手 册 。在 這 些 文 化 中 ，夢  

總 是 被 人 認 爲 具 有 意 義 ，人 也 可 以 藉 魔 法  

得 好 夢 。地 方 性 神 祇 被 視 爲 具 有 此 種 能  

力 ，亦 可 藉 相 反 的 咒 語 而 化 解 惡 夢 的 影 響  

力 °
解 夢 的 技 巧 並 未 出 現 在 以 色 列 י 這 一  

點 的 重 要 性 非 同 小 可 。只 有 兩 個 希 伯 來  

人 —— 約 瑟 與 但 以 理 —— 從 事 解 夢 ，而 且  

他 們 當 時 都 是 在 外 邦 君 王 的 朝 廷 中 。聖 經  

中 的 希 伯 來 人 從 不 需 要 解 釋 者 來 爲 他 們 解  

夢 。雖 然 有 希 伯 來 人 個 人 爲 外 邦 人 解 夢 ， 

但 甚 至 連 這 種 情 形 ，聖 經 都 強 調 ，他 們 也  

不 是 憑 自 己 的 智 恝 ，乃 是 神 將 夢 的 解 釋 啓  

示 給 他 們 （創 四 十 8 ; 但 二 7fT. ) 。

參 考 密 目 ：E h rlich，E. L .， D er /·w
A lien  T esta m en t ( B eihefte Z A W  י ( 73 
B erlin: V erlag  A lfred  T o p e lm an n , 1953. 
O p p en h e im , A . L .， The In terpreta tion  o f  
D ream s in the  A ncien t N ear E ast. P h ila- 
d e lp h ia : A m erican  P h ilo so p h ica l Society , 
1956· Y a u re， L .， “ E lym as-N ehelam ite- 
P e th o r ，” JB L  79 : 2 9 7 — 314 , esp· pp· 310 

ff.
V. P .  H .

*hpp 見  1860a

1861 ן  ג ש ת ה  副 本 （斯 三  14
; 四  8 ; 八 ) י ( 13  見 該

字 ）的 異 讀

1862  分 開 、弄 碎 僅 見 於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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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6 2 ת  ת ^  ( p a t a t )

二  6

衍 生 詞

1 8 6 2 a ת5   ( ρ α ί )  — 塊 、 一 片 、 一  

口 麵 包

1 8 6 2 b ת  תו ^  塊 （ 結 十

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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צ
ה ^ צ 广 巧 別 見 188如  

ה ^ ן  ，a ) 見  1884b
יןלא  見  1884c

ם 1863 צאלי  某 種 蓮 （伯 四 十

21 〜 2 2  )

1864 או  צ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864a 1ו א צ  羊 群 、羊

( A SV  &  R S V 非 常 類 似 ）

0 ，n 是 r 小 型 家 畜 ■!的 類 騮 名 稱 ’包  

含 山 ^ 與 綿 羊 ，但 本 字 的 著 茁 點 是 在 綿 羊  

( 參 創 卅 八 17 : 撒 上 廿 五 2 ) 。在 整 個 以  

色 列 歷 史 ， 尤 其 是 族 長 時 期 （ 创 四  

六 32 ) ，羊 是 非 常 道 要 的 動 物 。牠 們 可 供  

應 羊 奶 （申 卅 二 14 ) 與 食 物 。牠 們 的 毛 可  

織 成 布 ，作 爲 多 種 的 用 途 ；皮 亦 有 許 多 功  

用 ，包 括 做 帳 棚 （出 廿 六 14 ) 。羊 群 的 多  

寡 可 衡 跫 人 的 財 富 （撒 上 廿 五 2 ) 。亞 伯  

拉 罕 有 許 多 羊 群 （創 十 二 1 6 )  ’雅 各 與 他  

衆 子 的 羊 也 多 至 從 希 伯 崙 放 牧 到 多 坍 （创  

卅 七 12〜 1 7 ) 。所 羅 門 的 家 室 一 天 要 消 耗  

掉 1 0 0 隻 羊 。爲 羊 群 尋 找 水 泉 是 件 大 事 ’ 
水 并 常 是 聚 集 之 處 י 也 是 爭 鬥 之 因 （創 廿  

四 11〜2 7 ; 廿 六 17〜 2 2 ) 。山 洞 或 石 堆  

的 羊 欄 可 保 護 羊 群 （參 民 卅 二 1 6 ) 。牧 羊  

人 受 託 照 顧 羊 群 ，若 疏 忽 ，則 須 爲 损 失 負  

資 （參 結 卅 四 10 ) 。但 若 他 盡 忠 職 守 ，則 

羊 群 的 损 失 算 主 人 的 （參 創 卅 一  39 ) 。

羊 群 中 頭 生 的 都 屬 神 （出 十 三 12 ; 申 

十 五 1 9 ) י  十 分 之 一 也 要 歸 神 （利 廿  

七 3 2 ) 。該 叟 羊 出 生 頭 七 天 仍 跟 著 母 羊 ， 

第 八 天 則 要 獻 上 歸 神 （出 廿 二 29 ) 。此  

外 ，羊 也 用 於 獻 祭 。扱 重 要 的 是 在 逾 越 節  

那 天 י 每 家 要 獻 上 一 绂 無 殘 疾 的 一 歲 公 羊  

羔 （出 十 二 5 f . ) 、綿 羊 或 山 羊 皆 可 。此  

外 ，牠 們 也 可 獻 爲 燔 祭 （利 一  10 ) 、臜 罪  

祭 （利 五 6 ) 、臏 愆 祭 （利 五 15 ) 或 平 安  

祭 （利 三 6 ) 。在 品 質 上 ，必 須 是 純 全 、 

無 殘 疾 的 ；若 有 小 瑕 疵 י 只 可 獻 作 甘 心 祭  

( 利 廿 二 2 1 〜 2 5 ) 。當 以 色 列 人 忠 心 守  

約 ，神 應 許 要 賜 福 י 包 括 羊 群 加 增 （申 七

13 ; 廿 八 4  ) ; 相 反 地 י 若 他 們 背 逆 ，羊  

群 減 少 也 是 咒 詛 的 一 部 分 （申 廿 八 1 8 ，

31 י 51 ) °
羊 常 用 以 象 徵 神 的 子 民 （ 民 廿  

逍 個 表 象 說 明 百 姓 的 恐 直 魯 鈍，י (七 1 7 
獬 要 牧 者 慈 愛 的 引 導 與 保 護 （詩 一 〇 

〇 3 ) 。羊 亦 有 责 任 要 聽 從 主 人 的 聲 音 

(詩 九 五 7 ) 。若 偏 行 己 路 ，就 必 須 認

。(錯 ，回 轉 歸 神 （赛 五 三 6 
。( 仁 慈 的 領 袖 稱 作 牧 者 （參 耶 三 15 

當 百 姓 失 去 領 袖 ，就 像 羊 群 散 在 山 上 ，沒 

有 人 領 導 他 們 合 力 克 敵 （王 上 廿 二 17 ; 民 

廿 七 1 7 ) 。以 色 列 的 兩 位 最 偉 大 的 領 袖 摩 

是 以 牧 羊 所 學 的 來 領 導 百 姓י西 與 大 衛  

(出 三 1 ; 詩 七 七 2 0 〔 Η  2 1 〕 ；撒 上 十 六 

11 ;撒 下 七 8 : 詩 七 八 70ff. ) 。先 知 阿 摩 

蒙 召 向 北 國 以 色 列 傅 信 息י司 也 原 爲 牧 人  

(摩 七 1 4 Γ ) 。耶 和 華 被 描 繪 爲 好 牧 人 

(詩 廿 三 1 ; 八 十 1 〔 Η  2 〕 ；結 卅 四 15 

3 1)，百 姓 是 祂 草 場 上 的 羊 （詩 九， 

15 五 7 ; — 〇 〇 3 ; 結 卅 四 31 ; 約 廿 一 

fT.) 。當 祂 帶 來 救 恩 ，必 用 有 力 而 溫 柔 的 

膀 臂 來 聚 集 他 們 （赛 四 十 11 ) 。要 來 的 彌 

费 亞 也 被 預 言 要 成 爲 祂 羊 群 的 眞 牧 人 （結  

，卅 四 2 3 f . ; 參 耶 廿 三 3 〜 6  : 約 十 1 1 

14 )。相 反 地 ，假 牧 人 趕 散 羊 群 （耶 廿 三 

1〜3 ;五 十 6 ; 赛 五 六 1 1 [ ; 約 十 12 

Γ ) ，他 們 只 餵 養 自 己 而 不 牧 養 羊 群 （結 卅 

四 2 Γ ) 。羊 群 會 因 各 樣 的 危 險 驚 慌 四 散 

(王 上 廿 二 17 ; 結 卅 四 5f. ) 。在 患 難 中 

的 、感 覺 自 己 是 被 神 所 棄 的 人 ’形 容 他 們  

的 光 设 是 如 羊 被 牽 往 宰 殺 之 地 （詩 四  

，( 3 四  1 1 ，2 2 〔 Η  1 2 ，2 3 〕 ；參 耶 十 二 

受 苦 的 僕 人 亦 有 同 樣 眞 實 的 經 歴 （赛 五 三

7)。這 樣 的 牧 人 必 受 審 判 ’神 必 親 自 尋 找 

祂 的 羊 ，拯 救 他 們 脫 離 危 險 ，並 引 導 他 們 

歸 回 故 土 （耶 廿 三 3 ; 結 卅 四 1 0 1 ; 彌 二 

1 2)。因 此 ，羊 群 安 臥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山 

是 未 來 新 世 代 的 祝 福 之 一י坡 、草 場 上

° ( (參 耶 卅 三 12f · ; 番 二 6 
參 考 書 目 ：C an sd a le , G· S·， “ S h eep ，” in 
Z P E B , V， ρρ . 385 — 88· P o s t， G· Ε” 

-“S heep ，” in  ID B ，IV ，pp· 486 f. P o s 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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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H o c k ，” in  ID B ，I I，p p . 15f· N a p ie r，
B .D ·， “ S heep ，” i n I D B ，IV ，p p .3 1 5 f·

J- E. H.

0 0  ? ב ^  見  1866a，1867a 

1865  打 仗 、事 奉

衍 生 詞

1865a  (̂ 沾 戰̂ 爭 、軍 隊

1 8 6 5 b  軍 隊 、 蓠

軍 （R S V 與 A S V 類 似 ；但  

A S V 較 常 用 h o s ts י  而 R SV  
較  常  用  a r m y ，s e rv ic e， 

c o m p a n y  ·· 至 於 r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1 ， A S V  作  J e h o v a h  o f  

h o sts N י  IV  作  L o rd  A lm i- 
ghty  注 意 啓 四 8 )

^ 沾 ，與 打 仗 有 關 ，如 以 色 列 人 與 米 甸  

人 爭 戰 （民 卅 一  7 ) 。亦 有 更 廣 義 的 用  

法 י 指 事 奉 。最 重 要 的 是 ，本 字 有 四 次 用  

在 與 利 未 人 在 會 薜 琪 面 的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文  

中 （民 四 23 ; 八 24  ) 。無 疑 地 ，事 奉 耶  

和 華 需 要 全 然 奉 獻 及 嚴 密 的 組 織 ，因 神 是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坐 在 會 幕 內 兩 噬 潞 嗰 之  

間 י 因 此 協 助 辦 理 會 孫 的 事 ，就 如 同 翮 靈  

的 爭 戰 。在 出 卅 八 8 與 撒 上 二 2 2 的 分  

詞 ，指 在 會 蘇 門 口 服 事 的 婦 女 。

D h o r m e 認 爲 506S ’可 能 指 待 在 軍 隊  

的 時 間 ，如 伯 七 1 一 十 四 1 4 。前 處 經 文 指  

人 生 在 世 如 同 軍 隊 服 役 之 苦 ，需 不 斷 勞  

励 ，忍 受 痛 苦 ，受 命 運 擺 佈 ，無 法 預 期 。 

後 一 處 經 文 形 容 人 在 陰 間 的 期 間 ，如 同 軍  

隊 服 役 的 嚴 苛 與 艱 難 。

$於 5 ’ 譯 爲 萬 軍 ，指 軍 隊 ，可 指 任 何 列  

陣 的 ^ 隊 （士 四 2 ) ，天 上 的 离 取 （王 上  

廿 二 19 ) ，或 天 上 的 萬 象 （申 四 19 ) 。 

以 色 列 人 在 曠 野 時 י 以 支 派 爲 單 位 ，數 點  

軍 隊 的 人 數 （民 一  52 ) 。因 他 們 本 在 埃 及  

受 奴 役 י 需 同 心 協 力 才 能 組 成 珥 隊 。在 王  

國 時 期 י 王 也 維 持 一 支 精 良 部 隊 以 備 戰 爭  

( 如 代 下 廿 六 11〜 1 5 ) 。以 色 列 雖 有 羾  

隊 ，但 他 們 的 得 勝 乃 因 耶 和 華 是 他 們 軍 隊  

的 元 帥 ，爲 他 們 爭 戰 。當 神 爲 以 色 列 爭 戰  

時 ，天 上 的 軍 隊 亦 照 樣 而 行 。神 的 使 者 向  

約 魯 亞 顯 現 ，做 耶 和 華 軍 隊 的 元 帥  

( k r ) ，在 耶 利 哥 城 之 戰 中 指 示 約 轡 亞

如 何 爭 戦 （窗 五 13ff.) 。若 沒 有 耶 和 華  

做 以 色 列 珥 隊 的 元 帥 ，他 們 的 努 力 終  

必 失 敗 （詩 四 四 9 〔H 1 0 〕 ；參 箴 廿 一  

31 ) 。

天 上 的 光 體 ，包 括 日 月 ，都 稱 做 天 上

蔦 象 （h o s t，創 二 1 ) ，此 時 本 字 都 做 單

數 ，都 藉 神 口 中 的 氣 而 造 成 （ 詩 卅

三 6 ) ，並 蒙 神 護 理 （赛 四 十 2 6 ) 。因

此 י 它 們 以 完 全 的 順 服 來 敬 拜 事 奉 神 （尼

九 6 ; 赛 四 五 12 ) 。萬 象 都 是 神 的 僕 役 ，

遵 行 祂 的 旨 意 （詩 一 〇 三 21 ) 。以 色 列 人

受 警 戒 絕 不 可 敬 拜 它 們 （申 四 1 9 ) ，但 人

仍 有 傾 向 要 敬 拜 道 些 受 造 之 物 （王 下 十 七

1 6 ) 。任 何 人 若 引 誘 以 色 列 人 如 此 悖 逆 都

要 被 冶 死 （申 十 七 2 〜 7  ) 。不 幸 北 國 以 色

列 與 南 國 猶 大 在 許 多 時 期 受 試 探 都 失 敗 了

( 如 王 下 十 七 16fT. ; 廿 一  3 ; 廿 三 5 ) ，

結 果 兩 國 先 後 爲 敵 所 擄 。然 而 有 一 天 ，天

上 的 菔 象 都 不 復 存 在 （赛 卅 四 4 ) 。

萵 軍 之 耶 和 華 是 神 特 別 的 名 字 。耶 和

華 及 S ld h im 與 一 同 出 現 約 2 8 5 次
•

( 根 據 M a n d e l k e r n ) ，最 常 見 於 费 （ 62 
次 ） 、耶 （7 7 次 ） 、該 （1 4 次 ） 、亞 （ 53 
次 ） 、瑪 （2 4 次 ） 。在 五 經 中 則 無 。大 多  

是 跟 在 耶 和 華 之 後 ，大 約 有 261 
次 ；1 8 次 是 在 ，έ /δ / ζ έ 之 後 ； 六 次 在  

之 後 。常 形 成 神 的 名 字 如 ：少/ην/ί 

s 'b a ^ t  *elohe yisra^eU y/iw ״' 37  h  9elohe
夕 沾 ，& ，1 3 次 （三 次 有 冠 詞 ，+ ，έ /δ /2 έ> ^ ·
参

r 5 S /，三 次  ϊ +  9adonay  一· 次 ） ■· y /2wh 
S ldM m  ? ·b ^ d t，四 次 ·，，h d d n h y (  h ^ S d d n， 

五 次 、 yh w h  fbd1，d t，2 Q 次 （ 一 次 笮 冠  

詞 ） ；’̂ iddn&y yh w h  ’έ!δ/7& h a ^ fb d ’d t，摩 二  

έ/δΛέ/2Μί，兩״ ; 13 次 （ 或

7 /办 ，兩 次 ，或 — 次 ） 。有 時 是  

爲 強 調 r 祂 的 名 」而 加 上 這 些 稱 謂 （如 摩  

四 13 ; 赛 四 七 4  ; 五 四 5 ) 。至 於 那 個 套  

語 是 其 他 套 語 的 來 源 ，則 不 可 能 有 定 論 。 

而 分 成 三 部 分 的 套 語 顯 示 出 ^ 仍 肋 在 結 構  

上 是 與 Γ 翦 軍 J 連 用 ；但 「耶 和 華 ·1是 否  

也 有 類 似 的 結 梆 則 仍 存 疑 。或 以 & 爲 抽 象  

的 複 數 字 尾 （參 G K  1 2 4 4  e  ) ，則  

就 是 的 同 位 語 名 詞 ：最 有 能 ^ 的 戰  

士 耶 和 華 或 全 能 之 君 耶 和 華 。 如 此 ’ 
0 5 说 成 爲 與 有 名 詞 。L X X 支 持  

此 觀 銓 ， 將 < 6 5 % 譯 爲 ( 
特 別 在 撒 上 與 赛 ；_ 羅 九 29 ; 雅 五 4 ) 與  

「全 能 者 』 、 「大 能 者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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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L י X X 也 有 幾 次 驊 爲  

/加 r 全 能 的 主 j ，此 一 譯 法 稍  

微 支 持 將 『萵 眾 j 爵 作 是 Γ 耶 和 華 』之 後  

的 所 有 格 （但 參 G K C  125Λ ) 。

神 的 道 個 名 稱 首 次 出 現 於 撒 上 一  3 。 

其 根 源 似 乎 是 在 士 師 時 代 結 束 י 約 櫃 停 在  

示 羅 時 。約 櫃 象 徵 耶 和 華 的 統 治 ，因 祂 坐  

在 噬 【路 啪 中 間 （ 撒 上 四 4  ; 參 詩 九  

九 1 ) 。這 名 稱 當 然 意 味 著 承 認 雅 威 是 以  

色 列 眾 隊 的 眞 正 元 帥 。從 大 衛 的 宣 吿 中 更  

加 淸 楚 猎 見 這 名 稱 不 只 逛 包 含 以 色 列 眾 隊  

在 內 而 已 ：「英 軍 之 耶 和 華 ，以 色 列 眾 隊  

的 神 j  ( 撒 上 十 七 45 ) 。道 名 詞 更 認 定 神  

在 全 宇 宙 的 統 治 權 · 祂 管 理 所 有 的 軍 隊 或  

武 力 י 包 括 天 上 的 、宇 宙 的 及 地 上 的 。現  

在 以 色 列 已 經 立 國 ，而 且 側 身 國 際 舞 台 ， 

這 名 詞 似 乎 顯 示 她 的 神 需 要 迎 頭 趕 上 了 。 

其 贸 耶 和 華 不 僅 是 各 國 戰 神 之 一 י  祂 更 是  

至 高 無 上 的 鸱 神 。特 別 對 以 色 列 而 言 ，位  

居 世 界 三 大 洲 之 橋 樑 地 位 一 י 直 爲 世 界 強  

大 軍 力 所 環 伺 י 她 更 要 認 識 耶 和 華 甚 至 是  

這 些 異 國 大 軍 之 王 。因 此 י 祂 足 能 帶 領 以  

色 列 人 克 敵 制 勝 。在 王 國 時 期 的 先 知 ，面  

臨 更 大 的 問 題 ，就 是 神 使 用 這 些 強 大 的 敵  

軍 來 刑 罰 以 色 列 ，因 爲 她 悖 逆 神 。因 此 ， 

更 必 須 指 明 ，耶 和 華 的 確 是 這 些 國 家 的 君  

王 י 祂 也 要 審 判 他 們 。相 對 地 ，若 以 色 列  

不 歸 向 神 ，耶 和 華 可 以 使 用 這 些 軍 隊 攻 擊  

擄 掠 她 （參 赛 十 5 〜 3 4  ) 。在 面 臨 巴 比 倫  

危 機 時 ，百 姓 受 誘 惑 敬 拜 天 象 ，先 知 以 此  

名 字 淸 楚 地 昭 示 百 姓 י 逭 些 星 宿 乃 是 聽 命  

於 耶 和 華 的 受 造 之 物 י 敬 拜 它 們 贲 在 恐 拙  

( 參 赛 四 七 ） 。

我 們 若 能 筚 握 這 個 名 字 的 一 切 衝 力 ，

“ 0 ’以 便 是 最 崇 髙 的 名 字 了 。而 赛
馨

六 5 與 詩 八 四 3 〔 Η  4 〕明 確 地 將 它 與 耶  

和 華 的 王 權 連 在 一 起 。正 當 節 期 時 候 י 凱  

旋 的 隊 伍 要 進 入 聖 殿 前 ，詩 班 唱 道 ：「衆  

城 門 哪 ！你 們 要 抬 起 頭 來 ，永 久 的 門 戶 ， 

你 們 要 被 舉 起 י 那 榮 耀 的 王 將 要 進 來 。榮  

耀 的 王 是 誰 呢 ？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י 祂 是 榮 耀  

的 王 ！ J ( 詩 廿 四 9 f. ) 。此 處 的 經 文 淸 楚  

顯 示 י 萬 軍 之 耶 和 華 的 含 義 就 是 榮 耀 的  

王 。耶 和 華 是 全 地 的 王 （參 亞 十 四 1 6 ) ， 

統 治 天 下 禹 國 （赛 卅 七 16 ) 。這 位 神 乃 是  

萵 有 的 源 頭 （耶 十 1 6 ) 。當 祂 親 自 做 王  

時 ，必 使 菔 國 © 見 祂 的 主 權 。末 日 禹 國 要  

攻 擊 錫 安 山 ，他 們 自 以 爲 得 勝 י 至 終 卻 必

醒 悟 他 們 所 成 就 的 只 不 過 是 空 中 樓 閣 。那  

時 י 耶 和 華 必 親 自 統 領 大 诹 ，加 上 大 自 然  

的 力 :© 參 與 戰 爭 ，所 有 天 上 地 下 的 仇 敵 都  

要 被 征 服 （赛 十 三 4  ; 廿 四 2 1 f f . ; 廿 九 5 
〜 8  ··卅 一  4 Γ .; 卅 四 1 〜 1 2  ) 。而 後 ，耶  

和 華 要 從 錫 安 山 明 明 可 見 地 彰 顯 出 普 世 性  

的 王 權 。越 國 莴 王 必 要 知 道 ，萬 眾 之 耶 和  

華 是 榮 耀 的 王 。祂 必 建 立 國 度 與 權 柄 直 到  

永 遠 。

雖 然 這 名 稱 具 有 軍 顼 上 的 含 義 ，但 其  

® 點 乃 是 耶 和 華 在 整 個 宇 宙 的 統 治 權 。祂  

不 斷 地 治 理 י 有 時 也 會 爲 了 祂 百 姓 的 救 恩  

而 直 接 介 入 人 類 歷 史 ，以 彰 顯 祂 的 得 勝  י

引 導 歷 史 。在 摩 一 1 3 ，此 名 與 祂 創 造 髙  

山 、風 ，以 及 祂 管 理 大 自 然 的 能 力 有 關  

( 參 摩 五 8 f . ; 九 5 f. ) 。祂 牮 管 一 切 能  

力 ，唯 祂 能 確 保 和 平 。人 也 能 向 祂 禱 吿  

( 如 詩 八 十 1 9 〔 Η  2 0 〕 ） 。這 個 名 字 特 別  

論 到 耶 和 華 的 統 治 之 威 嚴 、光 輝 （參 詩 八  

四 1 〔 Η  2 〕 ；赛 廿 八 5Γ ) 。

參 考 害 目 ：D h o rm e，Ε .， .706， T h o m as 
N elson , 1967, E ich ro d t, W a lth e r, Theology  
o f  the O ld  T esta m en tי I, W estm in ste r,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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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 δ δ : ) 見  1865b

1866 ב  ב צ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6 6 a ב  ?  輪 、 籩 子 車 （民

七 3 : 赛 六 六 20 )

1867  0 6 6 ב  ב צ )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6 7 a  ^  蜥 蜴 （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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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1868 ה95ן   I  腫 眼 （民 五  2 7 ; 赛

廿 九 β7 )

衍 生 詞

1 8 6 8 a ה  ；^  ( ? δ δ β Α )腫 、脹 （民 五

21 )

1869 ה  ב צ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6 9 a  6^ ) 以צליץ־  美 鹿 （A S V 、

R S V 類 1以 ；扱 常 作 g l o r y 或  

g lo rious; A SV  有 一 次 作  

g o o d ly ，耶 三  19 )

論 及 明 亮 與 尊 榮 之 最 美 好 者 ，即 形 容  

爲 美 麗 或 榮 耀 的 ，如 應 許 之 地 （結 廿 6 ’ 

1 5 : 但 16 י 41 ־1  ) 、 聖 殿 山 （ 但 十

一  45 ) 、摩 押 的 重 要 城 邑 （結 廿 五 9 ) 、 

巴 比 倫 大 國 （賽 十 三 19 ) 。耶 和 華 要 消 滅  

一 切 自 取 的 榮 耀 （赛 廿 三 9 ; 廿 八 1〜 

4 ) ，祂 要 做 祂 餘 民 的 榮 冠 華 冕 （费 廿  

八 5 ) 。祂 的 苗 裔 必 華 美 镎 榮 （赛 四 2 ;  

參 廿 四 16 ; 撒 下 一  1 9 ， 「榮 耀 J 指 掃 羅  

王 ） °
J .  E . H .

1870 ה  ב צ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7 0 a י  ל ?  鹿 、冷 羊

1 8 7 0 b ה  ב; צ  鹿 （歌 四  5
; 七 4 )

ע בו ;  見  1872b
ר ו צנ  (s ibbur)  ^  1874a
，？羊 見  1869a， 1870a

1871  到 達 、遞 出 （得 二

14 )

1872 ע  כ צ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7 2 a  彩 衣 （士 五

30 )
1 8 7 2 b  * * » ע ׳(—ל בו ןן  斑 點 （耶 十

二  9 )  β

ע 1873 ב צ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7 3 a  fy j^ K  手 指

( A S V 與 R S V 完 全 相 同 ）

本 字 是 測 * 宽 度 之 基 準 ，大 約 四 分 之  

三 英 吋 （耶 五 二 21 ) ，也 可 形 容 祭 司 灑 血  

或 灑 油 的 動 作 （利 四 6 ， 17 ; 十 四 16 ; 十  

六 1 4 ) 。此 外 ， Γ 手 指 』也 意 爲 藜 術 創  

作 י 特 別 是 與 神 有 關 的 ，形 容 祂 的 手 創 造  

的 大 能 י 如 造 天 （詩 八 3 ) 、災 殃 （出 八  

19 ) 及 石 版 上 的 律 法 （出 卅 一  18 ; 參 路 十  

一  20  ) 。用 於 人 的 ，常 指 背 逆 神 的 技 藝 ， 

如 製 造 偶 像 或 敬 拜 之 物 （赛 二 8 ; 十 七

8 ) 。這 些 與 其 他 的 罪 行 使 手 指 汚 穢 ，以 致  

與 神 隔 絕 ，特 別 在 宗 敎 禮 儀 上 亦 爲 妄 行  

( 赛 五 九 3 ) 。毋 寧 在 手 指 上 繫 著 智 慧 敎  

師 的 訓 誨 （箴 七 3 ) 。再 者 י 「指 摘 人 的  

指 頭 』 是 自 義 之 人 輕 蔑 的 姿 態 （赛 五  

八 9 ; 參 箴 六 1 3 ，有 些 人 י 如 M c K a n e ， 

將 它 解 作 施 行 法 術 ） 。

參 考 會 目 ：L u erin g，H· L. E ·， “ F in g e r ，” 
in IS B E , II , p . 111. M c K a n e , W ., Proverbs, 
W estm in ste r, 1970. M ix te r, R . L ., “ F in - 
g e r ，” in  Z P E B ，I I，p p . 5 3 6 —37·

J .  E . H .

1 8 7 4 י  ב ?  積 蓄 （創 四 一  35 ; 詩

卅 九 7 ) ·

衍 生 詞

1 8 7 4 a ר  בו ?  積 蓄 （王

下 十 8 ^

1875 ת  ב צ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7 5 a ם  ע ?ו ?  禾 捆

( 得 二  1 6 )

9 ם תי ?  見  1875a
ד ?  見  1876a

1876 ד  ד צ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7 6 a  邊

1877 ה  ד ^  I 埋 伏 （出 廿 一  13 ;

^ 上 奋 四 1 1 )

衍 生 詞

1 8 7 7 a ה  ·”？ 埋 伏 （民 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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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d eq) !ר ד ^ 1 8 7 9

五 ( י 22 20 ，帶 有 惡 葸

1878 ה*  ד ^  彳— 而 彡 I I 荒 涼 本 励 詞 他 以

N ip h a l見 於 番 三 6

ל ה；צ  (Y d ij/ ά ) 見  1877a
見  1879c

1879  P I  公 義 、公 平 來 自 名 詞

—

母 系 名 詞

1 8 7 9 a  公 平 、 公 義

1 8 7 9 b ה  ק ד צ  公 平 、公 義

1879c ,ל צויי  ( ^ a d d i q ) 公 平 的 、合

法 的 、公 義 的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含 義 是 「合 乎 倫 理 或 道  

德 的 標 準 J 。S n a i t h 認 爲 字 根 的 原 本  

意 義 是 r 弄 直 』 ，但 又 補 士 說 ：它 也 代 表  

某 種  Γ 標 準  j  ( N . S n a ith，Z)&r/>!c7/vi? /办仍  

o / r /把 （9 7； S ch o ck en，1964, 頁 但 י ( 73  本  

字 的 原 意 或 許 並 非 如 此 淸 楚 或 明 顯 。一 些  

世 俗 的 字 有 時 會 衍 生 出 特 別 的 意 義 ，因 此  

1 ־ 直 的 j  一 字 ，由 其 基 本 原 意 衍 生 爲 一 個  

道 德 名 詞 是 很 容 易 的 ，如 ״ 竿־ J 、

「測 位 尺 J י 就 成 爲 衡 诳 聖 經 正 典 的 標  

準 。丨̂ ^ 7 也 同 樣 由 一 個 度 : 0 名 稱 衍 生 爲 一  

個 倫 理 與 道 德 的 標 準 י 當 然 ，在 嵆 約 聖 經  

中 ，這 標 準 就 是 神 的 本 性 與 旨 意 。 『耶 和  

華 在 祂 一 切 所 行 的 無 不 公 義 （ ) ，在  

祂 一 切 所 做 的 י 都 有 慈 愛 』 （ 詩 一 四  

五  17 ) °

y r f%  ( 陽 性 ，1 1 8 次 ）與 f 而 扣 （陰  

性 1 5 6 次י  ）二 者 意 義 並 無 不 同 I 這 是 可 兹  

證 明 的 （S n a i t h ，同 前 ，頁 72 ) °
或 最 早 的 用 法 （除 了 创  

十 五 6 ; 十 八 19 ; 州3 3 ，־  ） ，都 與  

審 判 者 的 職 贵 有 關 ，不 論 施 行 拯 救 或 判  

斷 ，都 需 根 據 苡 情 ，不 可 偏 袒 （利 十  

九 15 ) 。這 也 適 用 於 測 蛩 重 逝 上 （利 十 九  

3 6 ) 。交 易 上 的 詭 詐 與 欺 騙 是 不 允 許 的 。 

這 兩 種 用 法 都 有 『不 偏 離 標 準 』的 基 本 意  

義 。本 字 描 寫 三 方 面 的 人 際 關 係 ：倫 理 上  

的 י 法 理 上 的 י 神 權 下 的 。

倫 理 方 面 牽 涉 到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行 爲 ， 

有 些 人 認 爲 公 義 是 個 人 關 係 的 素 質  

( A chtem eier, The G ospel o f  R igh teousness ד

頁 68 — 70  ) 。然 而 ，這 種 觀 點 必 然 的 結 論  

是 ：公 義 是 盛 行 的 規 範 。但 專 寅 上 י 只 有  

藉 著 符 合 神 的 話 語 所 定 的 標 準 才 能 表 現 出  

公 義 來 。

義 人 願 遵 行 神 的 命 令 ，以 維 護 社 會 的  

安 定 繁 榮 。在 更 髙 的 含 義 上 ，義 人 （

) 是 取 奉 神 的 人 （瑪 三 18 ) 。特 別  

/象 約 伯 ，他 拯 救 困 苦 人 與 孤 兒 ，爲 瞎 子 領  

路 ，扶 持 軟 弱 的 人 ，做 窮 乏 人 的 父 幣 助 他  

( 伯 廿 九 12〜 1 5 ) 。道 是 約 伯 生 活 上 公 義  

的 『外 袍 』 。在 日 落 前 歸 還 窮 人 做 當 頭 的  

衣 服 י 讓 他 蓋 著 過 夜 ，逭 就 是 公 義 了 （申 

廿 四 1 3 ) ，這 樣 的 例 子 是 爲 著 那 人 的 舒  

適 。然 而 『公 義 』乃 是 順 服 神 的 律 法 ，與  

神 的 本 性 一 致 ，以 恩 慈 對 待 缺 乏 無 助 者 。 

約 伯 其 他 的 義 行 中 ，還 有 接 待 客 旅 （伯 卅  

一  3 1 〜 3 2 ) ，不 以 財 富 本 身 爲 追 求 的 目 標  

( 卅 一  2 4 〜 2 5  ) ，以 免 自 己 或 別 人 成 爲 它  

的 犧 牲 品 。也 不 藐 視 僕 婢 的 爭 辯 （卅  

一  13 ) ，讓 他 們 盡 力 投 訴 以 受 安 慰 。約 伯  

長 篇 大 論 י 誓 言 無 辜 ，他 的 三 個 朋 友 都 認  

爲 這 是 自 以 爲 義 （卅 二 1 ) 。

， r f c % 白 白 施 拾 （詩州 七־ 21 ) ，不 求  

回 報 \ 這 樣 的 人 使 邦 國 高 舉 （箴 十 四  

י ( 34 而 義 人 的 紀 念 乃 是 祝 福 。當 人 順 從  

神 ，公 義 便 居 於 城 中 （赛 一  21 ) 。但 只 要  

受 罪 轄 制 ，便 成 爲 妓 女 之 邦 。對 於 統 治 者  

而 言 ，爲 了 賄 賂 而 偏 袒 惡 人 ，乃 是 顚 倒 公  

義 ，因 爲 它 顆 去 義 人 的 義 （正 直 ，像 神  

的 ；赛 五 23 ) 。大 衛 比 掃 羅 公 義 ，因 爲 神  

將 掃 羅 交 在 他 手 恧 ，他 卻 不 肯 殺 害 掃 羅  

( 撒 上 廿 四 7 ) 。一 切 義 行 的 來 源 乃 出 於  

神 （或 律 法 ）公 義 的 判 斷 （詩 七 二 1〜 

2  ) °
以 上 的 討 論 閲 明 了 先 知 的 信 息 ，他 們  

在 遍 地 上 呼 喊 公 義 。阿 摩 司 在 城 門 口 呼 喊  

公 平 （五 ( י 24 15 ，要 恰 當 地 施 行 正 確 的  

制 度 。首 領 在 一 切 所 行 的 事 上 都 應 秉 公 行  

義 ，否 則 再 美 的 歌 聲 也 不 能 打 勋 神 接 受 他  

們 腐 敗 的 宗 敎 儀 式 （摩 五 2 3 〜 2 4  ) 。耶 利  

米 宣 稱 公 平 與 公 義 就 是 拯 救 貧 弱 而 非 搶  

辉 ，不 流 無 辜 人 的 血 ，如 此 ，城 必 因 公 義  

而 堅 立 （耶 廿 二 1〜4 ) 。

不 論 是 國 家 或 個 人 י 唯 有 確 贲 地 耕  

田 、耙 地 、栽 種 公 義 י 方 能 收 割 慈 愛 ，即  

进 新 建 立 公 義 的 基 礎 （何 十 12 ) ，所 有 人  

都 必 須 成 爲 被 神 的 律 法 所 管 理 的 新 人 。公  

義 的 行 爲 源 於 一 個 新 心 （結 卅 六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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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7 9 ן  ל ך ץ  ( s a d e q )

27 )。哈 巴 谷 有 另 一 種 描 述 ：義 人 必 因 信 

( 17〜得 生 （哈 二 4  ) 。以 费 亞 （卅 二 1 5 
其 結 果 便 是 永י則 將 公 義 連 於 聖 靈 的 工 作 

遠 的 平 安 穩 妥 。詩 八 五 1 0 〔 Η  1 1 〕 ， Γ 公 

義 與 平 安 彼 此 相 親 』 ，在 道 個 比 喩 背 後 的 

可 能 正 是 道 種 思 想 。因 爲 神 與 人 之 間 已 經 

平 安 便 是 其 中 的 祝 福 。以 赛 亞 顯 然י和 好 

是 論 到 這 些 人 的 光 景 ：『你 的 居 民 都 成 爲 

義 人 J ( 赛 六 十 21 ) 。眞 赏 的 倫 理 资 源 於

公 義 之 根。

乃 指 在 律 法 之 前 人 י在 法 理 方 面

不 論 貧 富 。公 義 的 人 不 可י人 平 等 

治 死 （出 廿 三 7 ) ，因 爲 律 法 ^ 以 他 爲 有 

罪 。有 權 有 位 的 人 （義 人 的 義，

)，在 法 捧 下 斷 不 可 顚 倒 是 非 （賽 五 

2 3)。應 該 強 調 的 是 ：在 以 色 列 的 法 律 

中 ，法 官 在 考 慮 一 個 人 是 否 無 罪 時 ，不 是 

在 乎 他 是 否 破 壞 人 的 法 律 ’而 是 根 據 神 的 

律 法 斷 定 一 個 人 是 否 爲 義 。今 天 ’人 可 能 

觸 犯 了 法 規 ，但 在 神 面 前 仍 爲 無 罪 。在 舊 

約 律 法 中 ，無 罪 與 有 義 是 同 一 回 琪 。 H ip h il 

字 幹 常 用 以 表 示 維 持 公 義 ，這 個 結 構 是 指

締 造 公 義 或 宣 吿 爲 義。 

公 義 的 比 較 用 法 是 在 猶 大 與 他 瑪 的 例 

子 中 （創 卅 八 26 ) 。她 所 行 的 ’乃 在 她 權 

而 猶 大 卻 不 是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聖י利 之 內 

稱 義 Jז經 完 全 贊 同 她 的 行 爲 。眞 正 的  

(詩 十 七 1 ; 十 八 2 0 〔 Η  2 1 〕 ）總 是 不 允 

許 說 謊 的 （詩 卅 七 6 ) 。當 一 個 人 涉 及 訴 

訟 時 ，『稱 義 』是 指 他 免 於 任 何 違 法 的 罪 

(創 卅 33 ) 。公 義 的 人 得 以 被 稱 爲 義 （出 

廿 三 7 ; 申 廿 五 1 ) ，正 是 約 伯 所 斷 言 的 

-5 0 (伯 十 九  7 ; 參

o k  o f  Job  Unfoldedy W . H . G reev es C N ew 
Y ork : 1 8 9 1〕，頁 1 8 8 。維 持 社 會 公 義 ^ 乃 

是 法 官 與 君 王 的 職 责 ；出 廿 三 7 〜 8  ; 代 上

。( 十 八 14 ; 箴 十 六 12 
挪 亞 、但 以 理 及 約 伯 都 是 義 人 （結 十 

四 1 4 , 2 0 ) 。個 人 可 根 據 自 己 的 善 行 ，求 

神 拯 救 脫 離 悲 慘 的 審 判 。同 樣 地 ，創 十 五 

6 敎 導 說 ，由 於 亞 伯 拉 罕 相 信 神 的 應 許 ，這 

使 他 能 得 到 以 撒 爲 後 嗣。י便 算 爲 他 的 義 

^办 ^ 亦 用 以 指 神 自 己 的 屬 性 ，此 時 爲 

形 容 ^ 法 。神 是 公 義 的 密 判 者 （代 下 十 二 

1  -一  7 ; 耶 十 二  1 ; 哀 一  18 ) ’ 甚6־ ;詩 

至 是 全 地 最 髙 的 審 判 官 （申 卅 二 4 ; 詩 一 

祂 的 標 準、י一 九 137 ; 赛 五 16 ) 。因 此 

——祂 的 話 語 所 定 的 審 判 都 是 公 義 的 （詩

九 144 1 6 0 ， ( י 172 。這 些 標 準 旣 是 永 遠  

長 存 的 י 就 是 祂 百 姓 所 信 賴 且 永 不 廢 去  

的 。神 恨 惡 罪 惡 ，喜 愛 公 義 （詩 四 五 7 〔 Η  

8 〕 ） י 正 顯 示 出 祂 本 質 的 公 義 。因 此 ，公  

義 與 密 判 是 祂 寶 座 的 居 處 （N A S B 、 N IV  
作 f o u n d a t io n ) ，意 即 是 祂 作 爲 的 特 性  

( 詩 九 七 2 ) 。

神 的 公 義 在 法 理 方 面 的 必 然 結 果 是 以  

救 恩 爲 伸 冤 的 觀 念 （參 赛 一  2 7 ; 四 六  

1 3 ，/ej / v״ a ז  救 恩  j  與  平 行 ）

。神 的 救 恩 彰 顯 在 道 公 義 丄 ，因 祂 拯 救 百  

姓 （赛 五 一  Iff. ) 。神 拯 救 祂 的 百 姓 正 顯  

明 祂 是 公 義 的 （詩 八 五 9 〜 1 1 〔 Η  10 — 
1 1 〕 ；九 七 2 ) 。 古 列 被 召 釋 放 神 的 百  

姓 י 因 此 被 稱 爲 公 義 的 （赛 四 二 6 ; 四 五  

13 ) 。因 爲 神 總 是 公 義 的 ，祂 公 義 的 右 手  

適 於 代 表 祂 拯 救 的 行 動 （赛 四 一  1 0 ) 。祂  

拯 救 的 公 義 表 彰 於 祂 的 判 斷 、救 護 與 慈 愛  

( 詩 州 六־ 6 〜 7 〔 Η  7 — 8 〕 ） ，且 大 有 能 力  

( 詩 七 一  19 ) 。凡 經 歷 這 救 恩 的 ，必 以 詩  

歌 頌 讚 祂 （詩 四 十 1 0 〔 Η  1 1 〕 ；七 一  15 

〜 1 6  ) °
立 約 或 神 權 方 面 ，與 以 色 列 國 有 關 。 

神 的 約 要 求 百 姓 與 國 家 順 服 神 （詩 一  1〜 

6 ; 申 六 25 ) 而 行 公 義 。神 是 公 義 的 ，祂  

遵 照 這 約 拯 救 祂 的 百 姓 脫 離 危 險 （詩 卅 一  

1 〔 Η  2 〕 ） 、敵 人 （詩 五 8 〔 Η  9 〕 ） 、惡  

人 （詩 州 七־ 6 ) ，並 在 敵 人 面 前 爲 以 色 列  

人 辯 護 ，爲 他 們 報 仇 （耶 ־1  ̂ 一  20  ) 。以 色  

列 必 有 完 全 勝 過 敵 人 的 把 握 （赛 五 四 14〜 

17 ) 。在 末 後 的 事 件 中 ，耶 和 華 是 公 義 的  

神 ，又 是 救 主 （赛 四 五 21 ) 。

然 而 ，因 著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公 義 的 神  

亦 將 聖 殿 交 付 敵 人 的 刀 劍 。神 公 義 的 審  

判 ，必 不 以 以 色 列 的 罪 行 爲 義 。但 神 也 應  

許 謹 守 遵 行 聖 約 的 義 人 必 得 復 興 （赛 五 一  

1〜 8 ) 。對 於 以 色 列 而 言 ，仰 望 造 她 的  

主 ，就 包 括 悔 改 歸 正 ；在 這 新 義 的 根 基  

上 ，必 得 拯 救 。以 色 列 人 遠 離 公 義 而 被 擄  

( 赛 四 六 1 2 ) ，但 神 因 自 己 的 公 義 ，必 帶  

領 她 歸 回 （赛 四 六 1 3 ) 。與 其 在 此 找 出  

具 有 拯 救 、救 恩 與 得 勝 之 意 義 ，如  

二 些 人 所 作 的 ；倒 不 如 在 赛 五 三 章 尋 找 神  

使 罪 人 稱 義 的 方 法 ：受 苦 的 僕 人 背 負 世 人  

之 罪 联 ，使 罪 人 得 稱 爲 義 。道 種 稱 不 敬 虔  

之 人 爲 義 的 法 庭 含 義 ，正 是 羅 三 2 6 神 學 的  

先 聲 。所 以 י 以 色 列 人 歸 回 應 許 之 地 是 公  

義 臨 近 （赛 四 六 12〜 1 3 ) ，而 神 乃 因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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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義 興 起 古 列 ，使 以 色 列 人 歸 回 （ 四 

五 1 3 ) 。這 樣 的 公 義 必 在 世 人 面 前 得 伸  

張 י 因 爲 神 是 以 色 列 的 铒 助 。聖 約 應 驗  י
神 的 公 義 被 高 舉 （费 五 四 1 4 ) י  以 色 列 必  

有 公 義 sa rfrfig的 形 像 。

本 ^ 根 在 用 法 上 顯 示 出 一 種 發 展 或 差  

異 性 ：

⑴ 抽 象 意 義 י 符 合 某 一 標 準 （創 十 五

6 י ( 亞 伯 拉 罕 符 合 信 心 的 要 求 。

⑵ 描 寫 神 的 屬 性 的 特 徴 （ 申 卅 二  

4 ) ，神 旣 是 公 平 而 公 義 的 ，祂 自 己 的 旨 意  

與 本 性 就 是 至 高 的 標 準 。縻 匠 與 泥 土 的 例  

子 （赛 四 五 9 〜 1 2 ) ，證 明 了 神 的 揀 選 是  

恰 當 的 。

⑶ 當 或 ，;?erfM用 於 神 י 意 思 足  

公 義 ，此 時 祂 的 脑 1̂ 就 成 爲 人 類 行 爲 的 絕  

對 標 準 。

⑷ 對 不 道 德 事 件 的 刑 罰 ，便 是 公 義 的  

订 例 ，如 神 審 判 法 老 不 肯 釋 放 以 色 列 人  

( 出 九 27 ) 。我 們 可 以 說 ，審 判 罪 孽 是 公  

義 的 神 所 必 須 做 的 。

(5 ) 爲 祂 的 百 姓 當 中 應 得 赏 賜 之 人 辯  

護 י 顯 示 出 神 的 公 義 （創 十 八 25 ) 。雖 然  

公 義 帶 來 刑 罰 ，但 悔 改 亦 帶 來 恩 慈 。

(6 ) 當 大 衛 求 神 赦 免 （詩 五 一  1 4 〔 Η 
1 6 〕 ） י 呼 求 神 施 行 救 恩 י 卻 不 是 因 爲 他  

已 經 履 行 符 合 祂 的 標 準 的 義 務 而 配 得 救  

恩 ，由 此 可 以 看 到 稱 義 的 工 作 。如 詩 五 一  

16〜 1 9 〔 Η  1 8〜2 1 〕所 說 的 ，蘊 含 在 這 稱  

義 琪 面 的 ，乃 是 因 憂 傷 痛 悔 的 心 獻 上 的 臢  

罪 祭 。這 幾 節 經 文 並 非 後 來 加 進 詩 篇 ，它  

們 乃 是 茜 約 中 與 羅 三 2 6 平 行 的 經 文 。

(7) 本 字 描 述 承 受 神 的 救 恩 者 公 義 的 地  

位 ，他 們 必 不 再 受 到 控 吿 （赛 五 四 17 ) 。 

車 苡 上 ，道 公 義 乃 是 彌 赛 亞 所 擁 有 的 （耶  

廿 三 6 ) ，由 祂 所 賜 下 的 י 這 便 是 新 約 中

基 督 是 我 們 的 義 』之 敎 義 。承 受 神 救 恩  

所 得 的 義 ，是 由 彌 赛 亞 所 完 成 的 救 贖 大 工  

所 成 就 י 因 著 神 的 恩 典 ，藉 著 信 心 ，神 便  

稱 他 們 爲 義 。

(8) 设 後 ，在 被 擄 期 間 ，本 字 根 發 展 爲  

指 一 敬 虔 人 施 捨 調 濟 等 仁 義 的 行 爲 （參 詩  

—— 二  9 ) °
本 字 根 有 不 同 的 意 義 槪 念 。G . Schr- 

e n k 引 述 D ie s te l與 K a u tz s c h 的 沿 法 ^ 認  

爲 本 字 的 意 義 爲 徹 底 表 現 出 『神 一 致 並 標  

準 的 行 励 （神 自 己 就 是 標 準 ，而 非 受 標 準  

約 束 ） j  ( T D N T ，I I，頁  195 ) 。然 而 ，

S c h r e n k 自 己 卻 宣 稱 r  是 指 關 係 。當

某 人 符 合 別 人 因 著 彼 ^ 的 關 係 而 加 諸 於 他  

的 某 種 要 求 時 ，他 就 是 公 義 的 』 （同 

上 ） 。他 並 不 是 要 證 明 道 種 關 係 的 槪 念 ， 

但 他 所 根 據 的 觀 念 有 很 多 正 是 ־》 第 二 以 赛  

亞 j 常 用 之 法 庭 辯 論 的 表 象 ；神 藉 此 方 式  

保 護 那 些 與 祂 立 約 的 百 姓 ，就 像 古 代 東 方  

的 宗 主 ，應 許 遵 宗 盟 約 。S c h re n k 認 爲 這 立  

約 的 觀 念 是 如 此 蜇 要 ，他 甚 至 能 說 ：「公  

義 與 救 恩 之 連 結 乃 深 植 於 盟 約 的 觀 念 中 ， 

就 煶 履 行 盟 約 的 忠 誠 與 盟 約 的 應  

^ 。神 的 公 義 正 如 祂 公 平 的 治 理 一 樣 ，都  

意 味 著 祂 向 百 姓 信 守 此 約 ，爲 他 們 辯 護 、 

拯 救 他 們 』 （同 上 ） 。因 強 調 立 約 ，神 的  

公 義 成 爲 信 守 應 許 ，但 神 永 恆 的 公 義 是 無  

法 替 代 的 。事 贲 上 י 拯 救 約 民 脫 離 困 境 ， 

就 是 公 義 、救 恩 與 得 勝 。

S n a i t h 持 類 似 的 觀 點 ：『第 八 世 紀 的  

先 知 以 公 義 ）表 達 倫 理 觀  

念 … … / 第 二 ] ^ 费 亞 認 爲 正 是 在 這  

世 界 上 苡 際 建 立 的 ，得 勝 ^ 繁 茂 的 也 就 是  

這 義 J ( 同 前 י 頁 87 ) 。在 一 處 附 註 （頁  

89 ) 中 ，他 辯 稱 只 有 在 非 常 晚 期 的 經 文 赛  

廿 六 19 ( 第 三 以 赛 亞 ，第 三 世 紀 ） 與 但 十  

二 2 ( 他 認 爲 屣 馬 喀 比 時 期 ）衷 ，有 任 何  

關 於 ״ 死־ 後 復 活 之 生 命 』的 敎 導 。因 此  

( 由 於 其 他 論 及 復 活 的 經 文 都 被 重 譯 ，復  

活 的 敎 訓 都 被 拒 絕 ） ，他 說 י 公 義 就 是 救  

恩 י 對 以 色 列 人 而 言 ，「必 含 有 從 人 而 來  

的 榮 耀 、富 足 之 祝 福 J 。這 正 是 批 判 理 論  

抹 煞 了 聖 經 中 永 活 神 使 人 稱 義 眞 理 的 一 個  

例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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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e rem ias 23， 5 a ,” B ib 46 : 29 — 40. 
T D N T  I I， pp . 2 1 2 — 14; I I，pp. 1 7 4 7 8  ;־־ 
195 —98· T H A T ，I I，pp· 507 — 29·

H . G . S .

1880 ב*  ה ?  (s a h e b ) ) י  s a h o b )
閃 光 4 以 H o p h a l出 現 一 次 ，在 拉  

八 27

衍 生 詞

1 8 8 0 a ב  ה ¥  閃 亮 、 黃 色

( 頭 髮 、 利 十 三 ）

1881 ל  ס ¥ I 嘶 鳴 、尖 叫 （斯 八

15 ; ‘ 廿 四  1 4 )

衍 生 詞

1 8 8 1 a ה  ^ ה צ מ  撕 咪 （耶

八 16 ; 十 三 27  )

1882 Π 使 閃 亮 僅 以  

H ip h i l出 現 在 詩 一 〇 四 15

ר 1883 ה צ  G A r J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8 3 a 〉 צסר־1  ·sdAarj I 中 午 、 日

中

1 8 8 3 b I צל!ר  I  屋 頂 （創 六

16 )
1883c ר+  ה צ ) י y i f h d r ) 新 油

1 8 8 3 d  榨 油 來 自 名

詞 ^ 動 _ 1 ，僅 以 H i p h i l出 現  

在 伯 廿 四 11

5 d A a r 中 午 、 日 中 （A S V 、R S V 類 似 ， 

用  n o o n d a y  ; A SV  也 用  n o o n tid e  )
中 午 是 一 天 中 煅 熱 的 時 候 ，是 午 睡 時  

間 （撒 下 四 5 ) 。此 時 之 光 耀 象 徴 義 人 的  

純 正 （詩 卅 七 6 ; 參 伯 ^  —  17 ) 與 驅 散 黑  

暗 的 祝 福 （赛 五 九 10 ) 。它 也 被 視 爲 一 段  

安 全 的 時 間 ，因 此 若 征 服 的 行 励 是 在 此 時  

完 成 的 ，就 顯 示 出 征 服 者 超 強 的 勢 力 （耶  

六 4 ; 十 五 8 ; 廿 1 6 ; 番 二 4 ) 。相 反  

地 ，不 法 者 連 在 正 午 也 如 在 黑 暗 中 摸 索  

( 申 廿 八 2 8 f · ; 赛 五 八 10 ; 伯 五 14 ) 。

在 密 判 的 日 子 ，太 陽 必 在 午 間 落 下 י 表 示  

逍 曰 將 有 極 大 的 災 難 （摩 八 9 ) 。

新 油 （A S V 與 R S V 完 全 相 同 ）

* 油 可 用 以 點 燈 、烹 飪 及 資 抹 。B D B 作  

「新 油 』 ，是 橄 欖 樹 所 生 ，未 經 加 工 的 產  

物 י 幾 乎 總 是 與 五 殺 （^ 如 ） 與 新 酒  

( ） （見 該 二 字 ）一 同 出 現 ，這 三 種  

殷 產 品 是 巴 勒 斯 坦 的 主 要 產 品 。因 此 ，政  

府 設 有 倉 廊 貯 存 （代 下 卅 二 28 ) 。道 三 樣  

產 品 也 是 神 守 約 祝 福 以 色 列 的 保 證 （申 七  

13 ； Η-一  1 3 f . ) ，但 以 色 列 不 順 服 神 時 ， 

必 致 減 少 （申 廿 八 4 9 f f . ) 。初 熟 的 果 子 、 

新 酒 與 油 要 獻 給 代 表 神 的 祭 司 （ 申 十  

八 4  ; 民 十 八 12Γ ) 。在 希 西 家 王 與 尼 希  

米 省 長 的 改 革 下 י 百 姓 甘 心 守 約 ，將 豐 富  

的 出 產 獻 給 祭 司 （代 下 卅 一  5 : 尼 十 3 5〜 

3 9 〔 Η  3 6 —4 0 〕 ；十 三 12 ) 。然 而 ，不 幸  

的 是 ：在 其 他 時 期 ，他 們 都 忘 記 耶 和 華 給  

他 們 五 穀 、 新 酒 與 油 （ 何 二 8 〔 11 
1 0 〕 ） 。 因 爲 他 們 離 棄 神 ，神 也 離 棄 他  

們 ，以 至 五 穀 毀 壞 ，新 酒 乾 竭 ，油 也 缺 乏  

( 珥 一  1 0 ) 。但 神 絕 不 全 然 離 棄 祂 的 百  

姓 ，祂 仍 藉 著 先 知 預 言 未 來 祂 要 使 以 色 列  

人 歸 回 他 們 的 地 י 祝 福 他 們 ，賜 下 豐 富 的  

五 穀 、新 酒 和 油 （珥 二 何·· י 24 19 二 22 

〔 Η  2 4 〕 ；耶 卅 一  12 ) 。這 祝 福 是 何 等 之  

大 ，能 使 以 色 列 全 然 飽 足 ，羞 辱 盡 除 （珥  

二 19 ) 。只 有 在 亞 四 1 4 ， 才 用 作  

胥 油 之 意 ： Γ 膏 油 之 子 J = 『^ 膏 者 J 。

J .  Ε . Η .

作  G a W  見  1887c

1884 א  צ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8 4 a  « ό ) 械 物 即 人 類 的

排 ^ 物’ （ 申 廿 三 13 ; 結 四  

12 )
1 8 8 4 b ה  $ צ  穢 物 （赛 廿 八 8

; 箴 卅 12 )
1 8 8 4 c י  א צ  污 穢 的 （亞 三

ר א ”  (satvtvaVJ  ^  1897c 

1885 ד  צו  r— d j  1 撒 取

衍 生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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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a T¥ 打 舐 、獄物 

獄 人 （傲 見 »；1885 דb
(16 ：^於耶十 

^ 1885c) י מצד r p  ( m 98 a d 

保 陣 、山 寨 （代上

）〔9 一  7 ; 十 二  8 〔 Η־־f־ 
m — I 普 壘 （傅) ד צו 1885d מ

( 九 14
1—(〇 1 1 獄具~ 1885 מצודe 

、網 羅 （‘ 十 二 12 ; 伯十九

( 6
rfaj I 網 羅 1885 ה”ק?צf

(^傅 九 12;-結 十 九 9 
ι  網 中 摘 1885 מצודהg

( “（結 十 三 21 ; 詩 六 六 11 
11 保障 מצודה I885h

、山 寨 （寶 廿 九 7 ; 結十九

( 9
11 保障 +1885! מצודה

、山寨

打 獵 是 增 加 食 物 供 應 的 方 法 · 亦可大 

快 朶 頤 、換 換 口 味 。寧錄是巴比倫與亞述 

地 區 一 個 帝 國 的 奠 基 者 ，素 以 『偉大的獵 

他 打 獵 的 技 巧 甚 至 成 爲 逭 句 俗י者 j 著 稱 

語 的 基 礎 ：「像 寧 錄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是 個 英 

勇 的 獵 戶 』（創 十 9 ) 。以 掃 與 雅 各 在 父 

親 眼 中 最 大 的 差 異 ，就 是 以 掃 善 於 打 狼 

(創 廿 五 27f. ) 。打 獵 常 需 用 網 子 及 其 他 

的 陷 阱 ，正 如 兩 個 意 爲 『網 羅 』的衍生詞 

所 說 明 的 。在 利 未 記 中 ，准許獵食潔淨的 

烏 與 獸 ；獵 人 需 將 獵 物 宰 殺 後 ，放血並用 

土 掩 埋 （利 十 七 13 ; 申 十 二 15 ; 十 四 5 
箴言亦指出獵י潔 淨 的 獵 物 〕）。此 外〕 

人 務 需 殷 勤 ，因 爲 「懶 惰 的 人 ，不烤打撒 

所 得 的 J ( 箴 十 二 27 ; R S V 作 slothful
man will not catch his prey ) ° 
本 字 根 可 比 喩 追 殺 別 人 的 性 命 。淫婦 

獵 取 了 资 贵 的 性 命 ，即 她 贪 得 無 厭 ，超過 

人 所 能 供 給 ，並 操 縱 了 他 的 生 命 （箴 

六 26 ) 。尤 有 甚 者 ，乃是那以法術獵取神 

選 民 之 性 命 的 婦 人 （結 十 三 18 ) 。神必與 

並 釋 放 其 所 獵 取 的 人 （結十三י她 們 作 對 

2 0)。神 也 要 獵 取 人 ，尤其是在 審 判 的 時 

候 （耶 十 六 16 ; 參 伯 十 16 ) ，因以色列 

的 恣 意 放 蕩 ，神 說 ：『我 要 召 許 多 打 獵 

的 ，從 各 山 上 ，各 岡 上 ，各 石 穴 中 ，撤取 

他 們 』（耶 十 六 16) 。這聲明在哀歌中成

爲 人 的 經 歷 י 『無 故 與 我 爲 仇 的 追 逷 我 ， 

像追雀鳥一樣 j  ( 哀 三 52 ) 。

II 保 障 、 山 審 （ASV 與  RSV 
類 似 ； ASV 也作  high tower )

顯 然 與 /«、̂ / 有 關 ，後 者 意 爲 『山的 

高 度 』或 F 絕 頂 』 ，衍 伸 指 山־״ 薬 j ( 阿 

拉 伯 文 ) 。而 M asada即希律位  

於 死 海 邊 &^要 塞 י 也 是 如 此 。鹰在山顢上  

築 造 堅 固 之 所 （伯 卅 九 28 ) ; 但人惯以石  

與 磚 建 造 保 障 以 禦 危 險 。然 而 ，眾-車要塞 

是 兵 家 必 爭 之 地 ，如 大 衛 攻 取 錫 安 保 障  

( 撒 下 五 7 ) 。對 信 徒 而 言 י 特 別 是 大  

衛 ，神自己才是他在試煉中所投靠的巖石  

與 山 薬 （詩 十 八 2 〔 Η 3 〕；九一  2 ) 。

參 考 害 目 ：McKane，W·，“Proverbs，” in 
O ld  T estam en t L ibrary , Westminster, 1970.

J .  E . H .

—Γ צוד 1886 心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886a יד¥ 食 物 （尼十三

15 ; 伯 份 八 41 )
1886b r r j i  食 物 （辔 一

11 ; 創四二  25 )
1886c *ציד 自 備 食 物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י 僅 以 Hithpael 
出 現 （逬 九 4 ， 12 )

命 צוה* 1887 令 、吩 咐 以  Piel
及 P u a l出現

衍 生 詞

1887a צי-ון ( 抑 { 1 7 1 )樣 記 、 碑  

( 王下 4 三 17 ; 結 卅 九 15 ) 
1887b !מצוה ( m i ^ w a ) 城命  

1887c 1 ר5ן  (似 ⑷ 命 令

命 令 是 父 親 對 兒 子 （撒 上 十 七 20 ) 、 

農 夫 對 屈 工 （得 二 9 ) 、君 王 對 臣 子 （撒 

下廿一  14 ) 的 訓 示 。反映出嚴密的社會結  

構 ；在 社 會 中 ，人人有责任順服神的誡命  

( 參 撒 下 七 7 ; 王上一  35 ) 。領袖則向百  

姓 發 號 施 令 ，使 之 聰 從 （密一  9 ， 16 ) 。 

神 任 命 約 書 亞 繼 承 摩 西 （民 廿 七 18f. ; 申 

卅一  14Γ ) 。當 神 揀 選 大 衛 作 王 時 ，祂 

Γ 命 他 』（任 命 他 ）爲 王 子 （ ，撒上  

十 三 14 ) 。先 知 的 話 帶 有 權 柄 ，因爲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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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都 是 神 所 吩 咐 的 （ 耶 一  7 ; 申 十  

八  18 ) °
神 造 世 界 乃 是 命 立 就 立 （詩 卅 三 9 ·· 

赛 四 五 י ( 12 因 此 ，所 有 的 受 造 之 物 與 元  

素 也 都 聽 從 祂 的 命 令 （參 王 上 十 七 4 : 伯  

卅 七 12 ; 詩 七 八 23 ) 。神 也 引 導 歴 史 的  

發 展 ，設 定 了 逭 要 的 祺 件 ；贸 際 上 ，除 非  

主 命 定 ，沒 有 一 件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取 件 能 夠  

發 生 （哀 三 37 ) 。祂 已 出 令 י 使 百 姓 得 勝  

( 詩 四 四 4 〔 Η  5 〕 ） 。

神 怎 樣 命 定 ，祂 就 提 供 憑 藉 以 成 就  

它 ，如 祂 指 示 摩 西 建 造 聖 所 與 聖 器 皿 ’然  

後 祂 就 賜 比 撒 列 和 亞 何 利 亞 伯 滿 有 智 慈 的  

靈 ，足 以 完 成 聖 工 （ 出 卅 一  2 〜6 ; 卅  

五 3 0 〜 卅 六 1 ) 。關 於 製 造 這 些 聖 物 的 經  

文 都 是 先 詳 述 神 的 指 示 ，而 以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謹 愼 完 成 了 這 項 命 令 作 爲 結 語 （出 廿 五  

〜 卅 ；卅 六 〜 卅 九 ；利 八 ；參 出 卅 九 5 ，

7 42 י 32 ״  f. ) °
神 的 話 都 是 眞 理 י 祂 以 命 令 來 確 保 這  

一 點 。祂 命 定 聖 約 （詩 一 〇 五 8 ;  

9 ) ，祂 命 定 賜 福 給 忠 心 守 約 的 人 （申 廿 八  

8 ; 詩 一 三 三 3 ) 。神 必 紀 念 自 己 的 話 ，且  

留 心 成 就 所 命 定 的 （代 上 十 六 1 5 ) 。

祝 福 是 伴 隨 著 順 服 神 的 命 令 而 來 ；然  

而 ，悖 逆 則 帶 來 咒 詛 （Φ Η 26  — ־ ff. ) 。亞  

當 與 裒 娃 不 順 服 的 代 惯 就 是 受 咒 詛 （創 三  

1 6 〜 1 9  ) 。相 對 地 ，神 命 挪 亞 造 方 舟 ’他  

因 遵 從 神 所 吩 咐 的 ，就 得 以 在 洪 水 中 保 全  

性 命 （創 六 22 ; 七 5 ) 。在 出 埃 及 記 中 ’ 

以 色 列 人 順 服 神 的 命 令 ，特 別 是 與 逾 越 節  

有 關 的 י 遂 得 以 脫 離 奴 役 生 活 （參 出 十 二  

2 8 ， 50 ) 。但 不 幸 地 ，他 們 素 有 偏 離 神 所  

命 定 之 道 路 的 傾 向 （參 申 卅 一  29 ) 。遵 行  

神 的 命 令 必 享 美 福 與 長 搿 （申 五 33 ) ，所  

以 ，以 色 列 人 在 神 的 命 令 上 不 可 偏 離 左 右  

( 申 五 3 2 ) 。遵 行 神 的 命 令 就 是 人 的 義 了  

( 申 六 25 ) °
當 希 西 家 病 危 時 ，神 指 示 他 留 下 『遺  

命 J ，將 他 所 有 的 贵 任 託 付 給 他 的 繼 承 人  

( 王 下 廿 1 ) 。雅 各 也 爲 自 己 安 葬 之 事 留  

下 Γ 遺 命 』給 兒 子 們 （創 四 九 2 9 ， 33 ) 。

m is w a 紙 命

״ 在 土 地 交 易 中 ，饥—^ 指 契 約 用 語  

( 耶 卅 二 11 ) 。亦 爲 智 ^ 學 校 中 ，敎 師 用  

以 敎 導 學 生 所 用 的 字 （箴 二 1 ··三 1 ) 。 

誡 命 最 常 用 於 立 約 的 特 殊 情 況 י 在 出 廿 四

1 2 則 用 來 指 十 誡 。

神 淸 楚 地 啓 示 祂 的 誡 命 ，爲 要 使 所 有  

百 姓 都 能 領 受 י 不 馄 再 花 時 間 去 尋 找 （申 

卅 11 ) ，它 們 就 在 附 近 。神 早 在 人 尋 求 祂  

之 前 就 來 接 觸 人 了 。神 的 誡 命 是 純 淨 的  

( 詩 十 九 8 〔 Η  9 〕 ） 、眞 實 的 （詩 一 一 九  

151 ) 、可 靠 的 （詩 —— 九 86 ) 、公 義 的  

( 詩 —— 九 1 7 2 ) 。有 信 心 的 人 喜 愛 神 的  

誠 命 ，這 人 被 稱 爲 有 福 （詩 —— 九 47  ; — 
一 二 1 ) 。神 的 誡 命 能 使 人 對 於 生 命 的 意  

義 有 洞 察 力 ，使 生 活 能 達 致 最 完 滿 的 意 義  

( 詩 十 九 8 f,〔 H  9 f ·〕 ； 參 申 五 29  ; 
六 2 ; 八 11 ) 。遵 守 神 的 誡 命 能 使 人 有 智  

恝 ，並 得 鄰 舍 的 尊 敬 （參 申 四 5f. ) 。結  

果 ，遵 行 誡 命 的 人 經 常 髙 升 做 領 袖 ；以 色  

列 人 也 是 如 此 י 他 們 若 是 聽 從 神 的 誡 命 ， 

便 在 列 國 中 居 上 而 不 居 下 （申 廿 八 1 3 ) 。 

大 衛 與 所 羅 門 時 代 ，以 色 列 所 經 歷 的 光  

耀 ，便 是 這 應 許 活 生 生 的 見 證 。以 色 列 人  

必 須 遵 行 神 誡 命 的 原 因 ，乃 因 爲 神 自 己  

( 利 廿 二 31 ) 。因 祂 至 高 之 屬 性 ，祂 知 道  

什 麼 最 有 益 於 祂 的 百 姓 ，因 祂 至 髙 的 地  

位 י 他 們 必 須 服 事 祂 。愛 神 的 人 必 守 神 誡  

命 （申 ( 一 1-|־ ，藉 此 顯 出 他 敬 畏 神 ，進  

而 與 神 同 行 （申 八 6 ; 十 三 4 〔 Η  5 〕 ） 。 

神 必 向 順 服 祂 的 人 發 慈 愛 （ ( 申 五
參

10 ) °

要 守 誡 命 得 先 將 它 們 存 記 在 心 ’希 伯  

來 人 在 衣 角 上 做 縫 子 ，以 便 提 醒 他 們 紀 念  

遵 行 律 法 （民 十 五 39 ) 。他 們 也 將 神 的 話  

繫 在 手 上 ，戴 在 額 上 ，並 寫 在 門 框 上 ，父 

親 要 常 常 敎 導 兒 女 （申 六 6 〜 9  ) 。他 們 將  

律 法 寫 成 逬 以 便 保 存 （申 卅 1〇 ) 。然 而 ’ 
他 們 如 果 把 它 當 作 只 是 人 類 的 文 件 ’機 械  

性 地 哿 誦 學 習 ，這 誡 命 就 毫 無 價 値 （赛 廿

九  13f. ) 0
尤 有 甚 者 ，因 著 人 敗 壞 的 本 性 ，一 方  

面 要 拒 絕 神 的 誡 命 ，另 一 方 面 又 加 上 自 己  

許 多 瑣 碎 的 解 釋 י 後 者 使 人 很 自 大 地 以 爲  

是״ 两 了 神 的 忙 。因 此 ，神 明 令 誡 命 不 可 加  

添 ，也 不 可 刪 減 （ 申 十 二 3 2 〔1 1 1 3 :  

1 〕 ；參 五  32 ) 。

違 反 任 何 一 條 誡 命 便 算 有 罪 ，需 要 贖  

罪 （參 利 四 ） 。但 任 何 人 若 藐 視 神 的 誡  

命 ，就 要 從 民 中 剪 除 （民 十 五 31 ) 。所 羅  

門 晚 年 未 能 遵 行 神 的 誡 命 ，導 致 了 國 家 的  

分 裂 （王 下 十 一  3 1 〜3 9 ; 十 四 8 ) 。然  

後 ，以 下 諸 王 的 不 順 服 ，特 別 是 瑪 拿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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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致 大 衛 王 朝 的 傾 棵 。但 甚 至 在 被 擄 中 ， 

神 仍 向 以 色 列 施 憐 憫 （參 尼 一  8Γ ) 。祂 必  

藉 彌 赘 亞 成 就 祂 向 大 衛 的 應 許 。

在 被 擄 後 時 期 י 文 士 興 起 ，他 們 稍 通  

誡 命 ，爲 百 姓 解 釋 律 法 （拉 七 丨 1 ) 。

傅 道 密 的 作 者 用 盡 各 樣 方 式 追 翊 有 意  

義 的 人 生 ，圾 後 的 結 論 是 ··『這 些 顼 都 已  

聰 見 了 ，總 意 就 是 敬 畏 神 ，護 守 祂 的 誡  

命 ，這 是 人 所 當 盡 的 本 份 ■I ( 十 二 13 ) 。

s a w ? 命 令

在 赛 廿 八 1 0 ， י 13 本 字 與 叫⑷ 

( Γ 律 J 、 Γ 例 』 ，見 該 字 ）平 行 出 現  

( A S V R י  S V 作 p recep t ) 。有 人 認 爲 這  

是 一 種 模 仿 先 知 講 論 的 諷 刺 語 句 ，或 認 爲  

是 敎 師 與 學 生 反 覆 背 誦 字 母 的 聲 音 ’另 一  

個 可 能 是 暗 指 字 根 ·y-、ν-Λ「命 令 j 的 聲 音 ’ 

或 爲 兒 語 。上 下 文 ^ 常 淸 楚 ，百 姓 將 以 赛  

亞 的 信 息 當 做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命 令 י 而 加 以  

訕 笑 （1 0 節 ） ，但 他 轉 而 宣 吿 這 些 命 令 就  

是 他 們 受 審 判 的 標 準 （1 3 節 ） 。何 五 11 
中 的 smv ( Γ 他 樂 從 人 的 命 令 』 ；A S V 作

參

he w as c o n te n t to  w alk  a f te r  m a n ’s 
co m m an d  ) ， L X X  則 修 改 爲  ^Λδνν，（ R S- 

V 作  he w as d e te rm in ed  to  go  a fte r 
v an ity r י  他 定 意 追 隨 虛 妄 J ) 。若 fcm? 

意 爲 無 惯 値 ， 意 爲 用 來 標 明 將 要 ^ 滅  

之 物 的 準 繩 י 那 麼 在 赛 廿 八 1 0 ，1 3 的 字 音  

遊 戲 就 是 一 種 審 判 的 用 語 。

參 考 害 目 ：K a ise r，O tto ，/·raza/z 13 — 39, 
W estm in ste r P ress, 1974, Y o u n g , E. J ., The  

B o o k  o f  Isaiah^ II , E e rd m a n s , 1969. W olff, 
H an s  W a lte r, Hosea^ F o rtre ss , 1974. 

T H A T . II , p p . 5 3 0 - 3 5 .
J ·  E . H-

ה צו  見  1909

1888  响 喊 値 見 於 赛 四 二  

•  11

衍 生 詞

1 8 8 8 a  哭 號 （耶 十

四 2 ; 詩 一 四 四 14 )

1889 ל  צ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8 9 a ה  ^ צו  Q i i a ) 深 洋 （费 四 四

27 )

1 8 8 9 b ה  ^ צו מ  ( m €8〇1a) ה ^ צו י מ
深 度 、 深 的 （伯  

四 一  23 ; 出 十 五 5 )
1889c  …种 实 地 （亞 一

8 ) 意 義 芣 明

1890 ם*  צו  ( — m ) 禁 食 ( A S V  與  RSV
完 全 相 一 ）

衍 生 詞

1 8 9 0 a ם  צו  禁 食 （八3乂 與

R S V 完 全 相 同 ）

禁 食 是 斷 絕 身 體 的 飲 食 י 表 示 一 個 人  

正 經 歷 極 大 的 哀 傷 。進 一 步 表 示 哀 傷 的 還  

有 其 他 方 式 י 如 哭 泣 、哀 號 、披 麻 蒙 灰  

( 斯 四 3 ) 。禁 食 是 苦 待 自 己 或 靈 魂 ，即  

內 在 的 心 靈 。人 可 以 爲 了 別 人 而 禁 食 י 如  

大 衛 爲 著 敵 人 的 疾 病 禁 食 （詩 卅 五 13 ) 。 

通 常 禁 食 是 由 日 出 到 日 落 （ 參 撒 下  

一  1 2 ) ，可 能 完 全 或 部 分 禁 酒 （詩 卅  

五 13 ; 但 十 3 ) 。爲 死 者 哀 哭 時 也 伴 隨 著  

禁 食 ，極 度 哀 傷 時 可 持 續 七 天 之 久 （撒 上  

卅 一  1 3 ) 。亦 可 爲 自 己 的 疾 病 痛 苦 禁 食 ， 

以 蒙 神 眷 佑 。大 衛 與 拔 示 巴 淫 亂 所 生 的 兒  

子 病 重 時 ，大 衛 禁 食 悲 哀 數 日 （撒 下 十 二  

16 ίΤ .) ，到 了 第 七 天 ，他 知 道 孩 子 死 了  ’ 
便 起 身 沐 浴 抹 資 ，換 衣 裳 ，因 他 知 道 孩 子  

旣 然 死 了 י  他 就 再 也 不 能 做 什 麼 了 （撒 下  

十 二  2 0 〜 2 3  ) °
禁 食 的 另 一 個 時 機 י 乃 爲 著 重 大 的 決  

定 或 將 臨 的 惡 運 。以 斯 帖 爲 扭 轉 哈 曼 的 毒  

計 ，冒 死 去 求 王 恩 ，王 或 施 恩 憐 恤 或 動 怒  

股 死 ，無 人 可 知 י 因 此 她 要 求 所 有 猶 太 人  

禁 食 ，爲 她 懇 求 神 （斯 四 16 ) 。尼 希 米 爲  

了 耶 路 撒 冷 的 淒 涼 而 禁 食 （尼 一  4 )  ’之  

後 才 採 取 行 勋 改 變 此 光 贤 。人 因 謗 濱 神 而  

要 被 石 頭 打 死 之 前 י 顯 然 衆 人 要 爲 這 罪 悲  

哀 禁 贪 。耶 洗 別 爲 拿 伯 宣 吿 這 樣 的 禁 食  

( 王 上 廿 一  9 ，12 ) 。當 人 得 知 自 己 的 罪  

行 時 ，也 會 禁 食 。以 利 亞 因 拿 伯 之 死 而 责  

備 亞 哈 後 ，亞 哈 身 穿 麻 衣 悲 哀 禁 食 ，神 便  

憐 恤 他 ，延 緩 對 亞 哈 家 的 刑 罰 （王 上 廿 一  

27fT· ) °
個 人 可 以 爲 著 全 國 上 下 而 禁 食 懇 求 禱  

吿 。但 以 理 爲 著 自 己 與 百 姓 犯 罪 導 致 被 擄  

而 向 神 認 罪 （但 九 3 〜 1 9  ) ，加 百 列 應 允  

他 的 禱 吿 ，保 證 被 擄 必 要 結 束 ，並 應 許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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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新 約 （但 九 2 2 〜2 7  ) 。

在 面 臨 逭 大 危 機 之 時 ，全國會宣吿禁  

食 ，如 瘟 疫 、強 敵 壓 境 或 君 王 崩 逝 。約沙  

法 宣 吿 禁 食 ，因爲縻押王與亞捫王計議合  

攻 猶 大 。百 姓 聚 集 在 耶 路 撒 冷 ，約沙法帶  

領 祈 禱 י 利 未 人 雅 哈 悉 受 神 的 靈 感 動 ，預 

言 必 蒙 拯 救 ，隨 後 便 禱 吿 與 大 聲 讚 美 。此 

後 ，約 沙 法 率 軍 上 陣 ，但 神 已 擊 殺 敵 眾 ， 

他 們 只 是 去 收 集 戦 利 品 （代 下 廿 1〜 

29 ) 。在 主 前 604年 ，巴比倫的眾隊駐紮  

在 距 耶 路 撒 冷 三 天 路 程 的 亞 贲 蕋 倫 י 約雅  

敬 王 宣 吿 禁 食 。先 知 耶 利 米 趁 此 機 會 ，命 

巴錄在聖殿的新門口念扭卷上的預言給百  

姓 聽 （耶 卅 六 1〜1 0 ) 。耶 利 米 要 衆 人 不  

只 在 外 面 表 示 悔 悟 י 更 要 鸱 誠 悔 改 。另有 

一 次 是 約 珥 預 先 © 見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將 至  י
便 呼 顚 百 姓 分 定 禁 食 的 日 子 י 並召開嚴肅  

會 （珥一  14 ; 二 15 ) 。他 宣 吿 說 ：只要  

百 姓 禁 食 哭 泣 且 眞 苡 的 悔 改 י 神 必 施 憐  

憫 ，必 寬 延 審 判 的 日 子 （珥 二 12〜 14) 。 

當 尼 尼 微 人 聽 到 約 拿 所 預 言 的 審 判 י 便宣  

吿 禁 食 悔 改 ，因此得以延緩受審判的曰子  

( 拿 三 5 〜10) ; 此 事 顯 示 出 神 樂 意 施 憐  

憫 י 不 願 降 審 判 。

全 國 每 年 有 固 定 的 禁 食 日 ，极重要的  

是 賊 罪 日 （利 十 六 2 9 ， 31 ; 廿 三 27〜 

32 : 以 片 語 『刻 苦 己 心 J י ‘《 Λ 表示禁  

食 ）。被 擄 後 ，日子更增加了。亞 八 19列 

出 每 年 有 四 天 禁 食 。普 珥 日 的 慶 典 前 一 天  

必 須 禁 食 （斯 九 31 ) 。在 新 約 時 期 ，每週  

一 及 週 四 ，敬 虔 者 都 禁 食 （參 路 十  

八  12) °
禁 食 本 身 並 不 能 使 神 轉 向 百 姓 ，祂不  

是 單 因 人 刻 苦 己 身 而 屈 從 。®正 的 禁 食 必  

須 表 明 人 樂 意 追 求 公 義 ，包括照顧貧苦缺  

乏 者 （赛 五 八 ；參 耶 十 四 12 : 亞 七 5 ) 。 

然 而 ，至 終 神 的 救 恩 臨 到 衆 民 時 ，禁食的  

曰子要變爲歡喜快樂的節期（亞 八 19) 。 

參 考 書 目 ：Guthrie，Jr·，Η，Η.， “Fast， 
Fasting，” in IDB，II，pp. 241—44. Lewis， 
J· P·， “Fast，Fasting，” in ΖΡΕΒ, II, pp. 
501 — 4. TDNT，IV，pp· 927—31· THAT , 
II，pp. 536—37·

J .  E . H .

爲 צוע 1891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891a ( 8 α €α8η% Ύη)

造 像 僅 釭 於 4 下 三 10

1892 ח  צו  湧 流 、淹 没 （哀三

54 ; 申- | 4 )

衍生詞

1892a צוח 蜂 房 （箴十六

24 ; 詩 4 九־  11 )
1892b קה? 溢 出 （結 卅 二

6 )

I צוץ 1893 開 花 、發 光 、燦湖

衍生詞

1893a | 開 ציץ 花 、花 、牌

動 詞 ^ 指 植 物 的 生 長 及 王 冠 的 閃  

爍 。錫 安 & 治 者 的 華 冠 必 發 出 光 芒 י 與敵  

人 所 穿 戴 的 羞 辱 恰 成 對 比 。驕傲雖然也可  

能 會 開 花 ，但 在 神 降 災 的 日 子 必 被 摧 毀  

( 結 七 10 ) 。

開 花 、花 、牌  

* I 所 羅 門 的 聖 殿 中 ，香柏木上刻著野瓜  

和 初 開 的 花 （王 上 六 18 ) 。牆上也刻有噬  

璐 啪 、棕 樹 和 初 開 的 花 （六 29 ) 。在通往  

內 殿 的 兩 扇 橄 欖 木 門 上 （六 32 ) 以及樅樹  

或 絲 柏 木 製 的 外 殿 摺 門 上 （六 34f. ) ，亦 

有 類 似 的 雕 刻 。

亦 指 戴 在 大 祭 司 額 上 的 精 金 牌 子 ， 

上 面 ^ 者 ״ 歸־ 耶 和 華 爲 聖 』 ，以 藍 色 帶 子  

繫 在 冠 冕 上 י 作 爲 聖 冠 （出 廿 八 36 f. ; 卅  

九 3 0 ) 。亞 倫 要 藉 此 擔 當 干 犯 聖 物 的 罪  

孽 י 使 他 們 可 以 在 神 面 前 蒙 悅 納 （出 廿 八  

38 ) °
在 曠 野 漂 流 時 期 י 各支派向亞倫家出  

任 祭 司 之 權 桃 戰 （民 十 七 1〜11〔 Η 16— 
2 6 〕）。止 息 爭 競 的 方 法 乃 將 各 支 派 的 杖  

放 在 會 藤 內 法 櫃 前 。神至終顯明唯有亞倫  

家 是 蒙 揀 選 的 祭 司 ，因 唯 有 他 的 杖 發 了  

芽 ，生 了 花 苞 ，開 了 花 י 結 了 熟 杏 （民十  

七  8 〔 Η 2 3 〕 ） °
世 人 生 命 的 長 短 可 比 野 地 的 花 ，雖發  

旺 一 時 ，但 經 風 一 吹 便 歸 無 有 （詩一〇三  

15f . ; 參 詩 九 十 5 f . ; 伯 十 四 If. ) 。在以  

喪 亞 扭 ，凋謝的花與神話語的永存成了對  

比 （四 十 6 ff .) 。惡 人 或 許 一 時 發 旺 ，得 

尊 榮 ，但 不 過 是 茂 盛 如 草 ，必要滅亡直到  

永 遠 （詩 九 二 7 〔 Η 8 〕）。同 樣 地 ，以法 

蓮 的 榮 美 之 花 必 要 衰 殘 י 被神的忿怒所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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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 ，他 的 肥 美 山 谷 必 被 踏 平 （资 廿 八 1〜 

4  ) 。相 反 地 י 當 公 義 的 王 興 起 治 理 時 י 城  

迈 的 人 要 發 旺 如 地 上 的 草 （詩 七 二 1 6 ) 。 

以 色 列 也 要 發 芽 開 花 ，他 們 的 果 货 必 充 滿  

世 界 （赛 廿 七 6 ) 。其 果 苡 極 其 豐 菌 י 很  

容 易 維 持 百 姓 的 褥 要 。

J .  E . H .

1894 ץ*  צו  π 跋 見 、 觀 看 僅 以

H ip h i l出 現 在 歌 二 9

1895  *1 激צרה  動 、壓 迫 、使 砮

迫 僅 1^ H ip h U 出 現

衍 生 詞

1895a ק צו 銀 難 、困 苦 馑

見 於 但 九 25
1 8 9 5 b ה ק צו 困 苦 、欺 唇

1895c מו^ל. 激 動 、困苦

1895d מצוי! 兹 迫 、困苦

1895e ה ק צו מ 困苦

彳 知 指 內 在 強 烈 的 意 願 或 外 在 巨 大 的 壓  

力 。以 利 戶 形 容 他 內 在 有 強 烈 的 意 圆 要 向  

約 伯 和 安 慰 他 的 人 發 言 ，「我 琪 面 的 靈 激  

動 我 ·！（伯 卅 二 1 8 ) 。參 孫 兩 次 的 屈 服 乃  

是 由 於 兩 個 非 利 士 女 子 所 加 諸 於 他 的 外 在  

壓 力 （士 十 四 17 ; 十 六 16 ) 。本 字 也 包  

括 人 的 追 逼 所 造 成 的 困 苦 י 這 敵 人 可 照 字  

義 稱 爲 「欺 壓 者 《1 ( 赛 五 一  1 3 ) 。

神 也 會 使 祂 的 百 姓 困 苦 ，爲 使 他 們 悔  

改 得 救 （赛 廿 九 2 ) 。神 對 不 順 服 的 百 姓  

的 審 判 最 強 烈 的 咒 詛 就 是 亡 國 被 擄 之 苦 。 

其 困 苦 嚴 重 到 自 食 其 子 的 地 步 （ 申 廿  

八  5 3 ，5 5 ， 57 ; 耶 十 九  9 〔 〕 ） 。

以 赛 亞 說 ，不 幸 此 時 以 色 列 竞 未 向 造 物 的  

神 尋 求 安 慰 ，只 是 整 天 害 怕 欺 壓 者 的 骚 怒  

( 赛 五 一  13 ) 。幸 好 ，神 必 能 釋 放 被 據 的  

百 姓 （赛 五 一  14 ) 。

神 的 日 子 是 急 難 困 苦 、忿 怒 、荒 涼 的  

日 子 （番 一  1 5 ， ) 。雖 是 烏 靈 黑 暗  

的 曰 子 ，但 必 有 大 : ^ 衝 破 黑 暗 י 神 自 己 必  

藉 彌 费 亞 介 入 人 類 的 歴 史 （费 八 2 2 〜 九 2 

〔 Η  8 : 2 2 — 9: 1 〕 °
J .  Ε . Η .

1896  ,1 1 ר  倒צו 出 、 融 化 可 能 爲

少 如 叫 的 副 型

衍 生 詞

1 8 9 6 a  tPIXIp 斜 柱 、 柱

子  ·

人 類 的 創 造 力 可 見 諸 科 技 的 發 展 ，其  

中 如 約 伯 所 指 掘 地 採 礦 的 才 能 （伯 廿 八 1 

〜 4  ) ，他 也 發 現 冶 銅 之 法 （2 節 ） 。但 眞  

苡 的 锊 恝 是 超 越 逭 些 技 術 之 上 的 ，是 無 處  

可 等 的 （伯 廿 八 12〜 1 9 ) ; 唯 在 神 手 中 ， 

當 人 敬 畏 神 時 才 能 尋 見 （伯 廿 八 2 3〜 

28 ) 。在 伯 廿 九 草 י 約 伯 描 述 受 試 煉 前 的  

尊 榮 與 祝 福 י 其 中 一 項 是 『磐 石 爲 我 出 油  

成 河 』 （6 節 ） 。抹 身 的 油 極 其 豐 富 ，正 是  

充 滿 財 富 。 （D h o r m e 認 爲 這 兩 處 經 文 中  

是 叫־5^< 「 硬 的 J 的 Q a l被 動 分_ 砉

詞 ） 。赛 廿 六 1 6 亦 有 困 難 י 治分272有 不 同  

的 修 改 י 但 採 相 同 經 文  .E י
Y m m g 認 爲 其 字 根 爲 @ י  形 容 神 的 子 民  

因 刑 罰 受 壓 迫 ，他 們 ^ 心 吐 意 向 神 禱 吿 ， 

但 因 受 壓 太 大 ，只 有 說 不 出 的 嘆 息 （赛 廿  

六  16 ) °

轉 柱 、柱 子  

' 撒 上 二 8 斷 言 地 的 柱 子 屬 於 神 ，因 

此 ，祂 轄 管 地 上 一 切 發 生 的 事 。本 字 亦 指  

靠 近 密 抹 的 石 崖 ，極 可 能 是 形 狀 如 柱 （撒  

上 十 四 5 ) 。

參 考 害 目 : D h o rm e , E ., Jo b y L ond o n : 
T h o m a s  N elso n , 1967. Y o u n g , E d w ard  J., 
The B ook  o f  Isaiah, I I , E erd m an s, 1969.

J .  E . H .

1897 ר  צו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8 9 7 a ר+  א צו  (sa w w a 9r)
1 8 9 7 b ן  רו צו  項 鍊

( 歌 四 9 i

领 項 （A S V 與 R S V 兀 全 相  

同 但 伯 十 五 2 6 例 外 ，R S V 修 正  

成  s tu b b o rn ly  )
頸 項 最 顯 荖 的 是 可 繫 戴 珠 寶 （創 四 一  

42 ; 歌 一  10 ) 。粗 姐 的 工 作 可 比 作 用 頸 項  

擔 负 工 作 （尼 三 5 ) 。用 腳 踏 住 仇 敵 的 頸  

項 表 示 完 全 征 服 ，如 約 經 亞 對 迦 南 地 南 方  

的 五 王 （癖 十 24 ) 。摟 住 某 人 的 頸 項 哭 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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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抒 發 茁 聚 之 情 懷 （ 創 卅 三 4 ; 四  

五 14 ) 。相 對 地 ，挺 著 頸 項 是 傲 慢 人 狂 傲  

的 表 現 （ 詩 七 五 5 〔^ 1 6 〕 ； 參 伯 十  

五 2 6 ，頸 項 的 含 義 爲 力 蛩 與 傲 慢 ） 。

頸 項 被 認 爲 是 力 蛩 之 所 在 ，無 疑 是 因  

動 物 皆 以 頸 項 負 軛 作 工 。馬 與 立 窜 亞 坦 的  

頸 項 都 有 極 大 的 力 51 ( 伯 卅 九 1 9 ; 四 

— 2 2 〔 Η  1 4 〕 ） 。當 某 國 臣 服 於 一 更 有 權  

勢 的 國 家 時 י 則 形 容 爲 负 其 軛 י 道 軛 就 象  

徴 宗 主 權 的 盟 約 （ 耶 廿 七 ; י 12 8 廿  

八 14 ) 。神 與 其 選 民 都 受 制 於 此 軛 。神 起  

初 以 慈 愛 使 以 法 蓮 負 軛 ，但 因 其 悖 逆 ，必  

須 馴 服 （何 十 11 ; 參 彌 二 3 ) 。哀 歌 如 此  

說 ·· Γ 我 罪 過 的 軛 …… 猶 如 軛 繩 縛 在 我 领  

項 上 ，祂 使 我 的 力 想 :衰 敗 J ( 哀 一  14 ; 參  

五 5 ) 。相 對 地 י 從 外 邦 得 自 由 則 形 容 爲  

斷 開 其 軛 。神 應 許 斷 開 巴 比 倫 俘 擄 之 軛  

( 耶 卅 8 : 參 赛 十 27  ; 創 廿 七 40  ) 。同 

樣 地 ，當 以 赛 亞 預 言 到 受 苦 的 僕 人 所 要 成  

就 的 大 拯 救 時 י 呼 籲 說 ：「錫 安 被 擄 的 居  

民 哪 ，要 解 開 你 頭 項 的 鎖 鍊 』 （ 赛 五  

二  2 )  °

丄 Ε . Η .

1898 ר  צו  I I 圍 困 、包圍

衍 生 詞

1 8 9 8 a ו  ר ו צ מ  包 圍 、防
•  ·

尜 工 程

1 8 9 8 b ה+  ר צו מ  要 塞

本 字 根 意 爲 確 保 有 惯 値 之 物 的 安 全 ， 

如 金 錢 （王 下 五 23 ) ，與 I ( 見 該  

字 ）類 同 。應 用 於 軍 事 行 動 ^ ，則 意 爲 直  

攻 敵 人 要 塞 ，竭 盡 全 力 切 斷 其 補 給 （特 別  

是 水 源 ，參 撒 下 十 二 2 7 ) ，防 堵 逃 生 之  

路 。攻 擊 中 包 括 築 壘 以 搆 城 牆 ，並 用 錘 插  

城 使 之 塌 陷 （ 參 撒 下 廿 1 5 : 結 廿 六 8 
f . ) 。被 圍 困 之 城 市 的 居 民 飽 受 刀 劍 與 飢 荒  

之 驚 嚇 י 因 此 ，某 些 人 便 投 降 敵 軍 以 保 性  

命 （耶 廿 一  9 ) 。紀 律 若 不 嚴 明 ，城 內 的  

緊 張 情 勢 將 會 升 髙 ，食 物 的 惯 錢 飛 漲 （王  

下 六 2 5 ) 。亞 述 圍 困 撒 瑪 利 亞 费 時 三 年  

( 王 下 十 七 5 ) 。有 時 在 戰 場 上 ，軍 隊 會  

乏 力 攻 取 某 要 塞 （王 下 十 六 5 ) 。

律 法 規 定 以 色 列 人 在 圍 困 某 城 之 時 ， 

不 可 毀 壞 果 樹 （申 廿 19f. ) 。

圍 困 、防 锵 、攻 打 、圍 攻 （ ASV 
、 R SV  類 似 ， 也 用  S ieqew orks，fo rti- 

Tied )

要 塞 、屏 障  

* 這 兩 個 名 詞 可 做 形 容 詞 用 ，指 圍 城  

( 無 論 攻 擊 或 防 禦 ）這 件 琪 本 身 或 其 工  

顼 。詩 人 援 引 圍 城 的 表 象 來 描 述 神 所 賜 給  

他 的 驚 人 祝 福 י 顯 出 祂 的 慈 愛 來 ，以 致 他  

避 患 難 圍 困 之 情 勢 得 ] ^ 七 解 （詩 卅 一  21 
〔Η 2 2 〕 ） °

在 隱 喩 用 法 上 ，本 動 詞 可 形 容 神 充 滿  

在 各 環 境 י 使 詩 人 無 處 逃 躱 神 的 顯 現 （詩  

一 三 九 5 ) 。在 歌 八 9 則 比 喩 確 保 年 輕 女  

子 的 品 行 端 正 。

在 古 代 戰 窜 中 ，有 牆 的 城 是 戰 勝 的 重  

要 因 素 。城 牆 是 很 好 的 保 護 ，戰 爭 時 供 郊  

外 居 民 擁 入 。但 若 不 能 立 時 解 圍 ，城 牆 又  

成 了 網 羅 ，使 人 困 在 城 內 ，得 忍 受 極 大 痛  

苦 。直 到 中 世 紀 ，一 般 的 作 法 是 向 被 圍 困  

的 城 市 召 降 ，威 脅 說 若 遭 拒 則 城 陷 時 ，所  

有 居 民 都 將 被 殺 ，事 後 也 的 確 如 此 作 。這  

是 避 免 許 多 城 市 在 戰 爭 中 受 摧 殘 之 道 （參  

基 列 雅 比 人 的 請 願 ，撒 上 一־־{־־  3 ) ，以 色  

列 人 征 服 迦 南 時 亦 循 此 例 （ 申 廿 16〜 

1 8 ) 。但 每 個 以 色 列 人 都 不 准 奪 取 戰 利  

品 י 所 有 都 必 須 歸 獻 給 神 （窬 六 24  ) 。然  

而 在 這 地 之 外 的 戰 事 ，以 色 列 人 予 以 召  

降 ，若 該 城 不 肯 和 好 ，則 不 可 屠 殺 非 戰 鬥  

員 （申 廿 1 2 〜 1 5  ) °
破 壞 神 聖 約 的 刑 罰 י 就 是 以 色 列 自 己  

必 遭 敵 人 圍 困 （申 廿 八 4 7 ~ 5 7  ; 赛 廿 九 1 

〜 4  ; 耶 十 九 8Γ ) 。

參 考 害 目 ：Y a d in，Y igael, 772e 0/
W arfare  in B ib lica l Lands^ I , I I , M cG raw  

H ill, 1963；
J .  E . H .

1899 I צרר  I I 表 示 敵 意 、做 對 頭

( A S V 與 R S V 的 譯 法 相 當 分 歧 ’ 
如  A SV  作  vex， c o n s tra in， assau - 
It י R SV  作  h a ra s s ， a tta c h  )

本 字 根 形 容 激 動 某 人 發 生 外 在 的 衝 突  

或 戰 爭 （參 士 九 31 ) 。以 色 列 不 可 向 亞 捫  

或 摩 押 挑 釁 ，因 爲 神 未 將 他 們 的 地 賜 給 以  

色 列 （申 二 9 ， 19 ) 。另 一 方 面 ，神 應 許  

祂 的 子 民 只 要 順 服 神 ，神 必 做 他 仇 敵 的 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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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 （出 廿 三 22 ) 。本 励 詞 與 I I 的 葸  

義 相 近 ，可 能 是 它 的 副 型 。 *
J .  E . H .

1900 ר  צו  I V 形 狀 、樣 式 可 能 爲
C

的 副 型

衍 生 糾

1900a ה+  י ו צ  形 狀 、樣 式

1 9 0 0 b ר  形 ¥י 像 （赛 四 五

16 ; 詩 四 九 5 )

「成 形 j 意 指 照 著 某 特 定 的 樣 式 製 造  

某 物 י 特 別 畏 可 錫 融 的 金 翮 。推 羅 的 希 蘭  

打 發 人 爲 聖 殿 銷 造 兩 根 銅 柱 （ 王 上  

七 15 ) 。在 西 乃 山 ，亞 倫 以 雕 刻 的 器 具 將  

金 子 鍺 成 牛 的 形 像 （出 卅 二 4 ) 。在 耶 一  

י 5 神 說 祂 將 耶 利 米 造 在 胎 中 ，此 經 文 有 所  

爭 議 ，未 修 正 之 寫 法 （K ) 以 sfi，· 爲 字
參

根 ，修 正 後 之 讀 法 （ Q  ) 則 爲 _V^rar י 但 死  

海 古 卷 則 證 tT  W u ，可 代 表  

ir/7/7 ; 則 K 與 Q 均 來 自 。

形 狀

在 結 四 三 1 1 有 四 次 （R S V 根 據 希 臘  

文 經 文 將 其 中 三 次 作 的 修 改 ） י 指 聖 殿 的  

形 狀 。神 爲 了 使 百 姓 確 知 其 苡 體 י 所 以 做  

非 常 詳 盡 的 描 述 。雖 然 詩 四 九 1 4 〔 H  1 5 〕 

的 經 文 是 個 難 題 ，但 ״ 形־ 狀 』 （和 合 作  

「 美 容 』 A י S V 作 b e a u ty  ) 最 可 能 是 指  

屍 體 能 以 復 生 的 贸 質 ，這 货 質 將 會 在 陰 間  

中 被 呑 滅 （見 认 /״0 ) 。

參 考 害 目 ：B riggs，C h a rle s ， a n d  B riggs， 
E m ilie, The B o o k  o f  P sa lm s, in  IC C .

J .  E . H .

1901 ר  צו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901a ן  י ו צ  磐  石 （ A SV
與 R S V 同 ）

g i i r 大 約 出 現 7 5 次 ，磐 石 可 代 表 圆 石  

頭 、岩 屉 、或 組 成 山 的 物 質 （伯 十 四  י 18
磐 石 與 山 平 行 ） 。磐 石 可 作 爲 地 名 ，如 野  

羊 的 磐 石 （ 撒 上 廿 四 2 〔1 1 3 〔־ ；參 士  

七 25 ; 撒 下 二 16 ) 。磐 石 中 可 能 藏 有 令  

人 舂 悅 振 帟 的 美 物 י 如 野 密 （詩 八 一  16 
〔 Η  1 7 〕 ）與 资 石 （伯 廿 八 10 ) 。磐 石 亦

可 做 爲 避 難 所 י 但 在 密 判 之 日 ，人 亦 無 法  

在 磐 石 的 洞 穴 中 颂 求 庇 護 （费 二 19ff. ) 。 

人 希 望 可 將 關 乎 他 一 生 之 琪 的 圆 案 與 文 字  

雕 刻 在 磐 石 上 ，以 存 到 永 遠 （ 伯 十  

九  24 ) °
由 於 磐 石 的 巨 大 與 堅 硬 י 可 做 許 多 隱  

喩 用 法 。人 的 居 處 穩 固 ，敵 人 無 法 攻 取  י

則 調 爲 磐 石 （耶 廿 一  13 ) 。外 邦 的 神 祇 也  

被 稱 爲 磐 石 （申 卅 二 3 1 ， 37 ) ; 形 容 他 們  

具 有 力 激 而 可 信 賴 י 聖 經 中 有 些 地 方 或 許  

设 一 語 雙 關 ，指 逍 些 偶 像 只 不 過 是 用 石 頭  

雕 刻 而 成 。以 色 列 偏 離 神 ，甚 至 說 石 頭 （ 

ν & Λ ;) 是 生 她 的 （耶 二 27 ) 。

A lb r ig h t以 「山 j 爲 較 可 取 的 譯 文 ， 

認 爲 延 敍 利 亞 與 A n a to l i a 古老神丨1氏的 

一 般 ^ 稱 ，是 個 古 老 的 名 稱 （ A Y G C  
頁 24 , 1 8 8 f . ) 。他 正 確 地 補 充 說 ：以 色 列  

人 雖 用 此 名 稱 י 但 不 像 周 圍 鄰 邦 指 異 敎 的  

神 祇 。

耶 和 華 神 自 己 多 次 被 稱 作 『磐 石 』 ， 

撒 上 二 2 : 「沒 有 磐 石 像 我 們 的 神 j 。以  

耶 和 華 爲 磐 石 ，並 非 表 示 祂 是 用 石 頭 雕 成  

的 偶 像 ，而 意 指 祂 是 全 然 可 靠 的 י 祂 是 力  

蛩 的 來 源 י 萬 代 堅 立 י 在 祂 並 無 不 義 י 全  

然 正 直 （ 申 卅 二 4 ; 詩 九 二 1 5 〔 H 
1 6 〕 ） 。神 是 拯 救 的 磐 石 （申 卅 二 15 ; 詩  

八 九 2 6 〔 Η  2 7 〕 ） 。祂 是 堅 固 的 避 難 所 ， 

是 祂 子 民 患 難 的 庇 護 （參 詩 九 四 22 ) 。當  

詩 人 在 急 難 中 向 神 呼 求 ，便 經 歷 到 神 穩 妥  

的 保 守 （詩 廿 七 5 : 廿 八 1 ) 。因 此 ， — r  

亦 用 於 具 有 神 學 意 義 的 名 字 中 ：蘇 列 i 民 

三 י 35 「E 1 是 我 的 磐 石 』 ） ；蘇 利 沙 代  

( 民 一  6 ， r S h a d d a i是 我 的 磐 石 J ) 。以  

神 爲 磐 石 י 倚 靠 祂 的 ，必 不 励 搖 （詩 六 二  

2 , 6 , 7 〔H 3 , 7 , 8 〕 ） ° 當以色歹丨」失 迷  

時 ，以 赛 亞 呼 顢 他 們 要 『追 想 被 鑿 而 出 的  

磐 石 j  ( 赛 五 一  1 ) ，可 能 是 暗 指 申 卅 二

4 。因 亞 伯 拉 罕 相 信 神 ，神 使 以 色 列 從 他 而  

生 。以 费 亞 鼓 勵 百 姓 倚 靠 神 י 必 得 完 全 的  

平 安 （费 廿 六 4f.  ) 。 「磐 石 ■1含 有 力 ；15之  

意 ，不 僅 用 於 保 護 ，亦 用 於 戰 爭 之 時 的 領  

導 （詩 十 八 3 1 〜4 8 〔 Η  32 — 4 9 〕 ； 一 四 四  

1 ) 。哈 巴 谷 確 知 神 是 可 信 賴 的 ，必 要 審 判  

惡 人 （哈 一12 ־ ) 。唯 有 神 是 政 磐 石 י 有 能  

力 保 護 並 餌 助 祂 的 百 姓 （撒 下 廿 二 32 ; 赛  

四 四 8 ) 。

要 來 的 彌 赛 亞 被 稱 爲 Γ 跌 人 的 磐 石 』

( 赛 八 14 ) 。祂 是 不 容 忽 視 的 ；凡 到 祂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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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的 י 都 必 顯 出 自 己 的 罪 י 以 及 對 神 所 預  

備 之 救 恩 道 路 的 無 知 。有 些 人 被 絆 跌 破 碎  

而 悔 改 ，有 些 人 卻 跌 倒 而 被 砸 得 稀 爛 （參 

太 廿 一  4 2 f f . ; 羅 九 32Γ ; 彼 前 二 8 ) 。

在 沙 澳 中 ，摩 西 擊 打 磐 石 便 流 出 水 來  

解 民 之 渴 （ 出 十 七 6 ; 申 八 15 ; 詩 七  

八 1 5 ，20 ; — 〇 五 41 ;  四 8 ; 賽 四

八 21 ) 。保 羅 認 爲 逭 磐 石 就 是 預 表 耶 穌  

( 林 前 十 4 ) 。

參 考 害 目 ：B oston ， Jam es R·，77把 50־，极 0 /  
M oses;  D eu t 32 ; 1 4 3 ־ ־ , A nn  A rbor,
U niversity M icrofilm s, 1967. T H A T , II, 
pp. 538 42־־־.

J .  E . H .

ן רו צו  見  1897b
ח ?  見  1903a

ה 1902 ח צ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902a  W  乾 渴 （费 五

13 )

1903 光 澗 的 馑 見 於 哀  

四 7

衍 生 詞

1 9 0 3 a ) ילח  ^ ^ ) 眩 目 的 、燦 爛 的 、 

清 澈 d  ( 赛 十 八 4  ; 耶 四  

11 )
1 9 0 3 b  ΙΤΠ? 淨 光 的 （結

廿 四 7 〜 8  ; 廿 六 4 ， 14 ; 尼 四  

1 3 〔 Η  7 〕 ）

1903c ה  ח חי צ  乾 燥 之 地

( 詩 六 八 6 ί  Η  7 〕 ） ·
1 9 0 3 d  乾 早 之

地 （赛 五 八 11 )

8) ח^  חי a h ta h )  M  1903b

1 9 0 4 חו  צ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0 4 a 惡 ן?סנה  臭▼ *נ · ·
( 珥 二  20  )

ה ^ן ^ו  見  19〇 3d

1905  pp!y 笑 （Q al ) 、戲 笑 、

嘲 笑 （Piel )

衍 生 詞

1 9 0 5 a ל!+  ח צ  喜 笑 者 、 笑

柄

1 9 0 5 b ר«1  ח צ 以 י 撖

1 9 0 5 c ר,1  ח ש  (&d々a q ) : ^ f ja q  的 代  

換 “ יי   
l 9 〇5d ^(חכן 0״  和 ^  的 代 換

型 ״ ■ *

l 9〇5e  的 代

m m  · ·
1 9 0 5 f  p l ^ p  嘲 笑 的 對

^  ( 哈 一  10 )

$4 0 9 的 簡 單 字 幹 含 意 爲 笑 ，或 爲 喜  

樂 ‘ י ^ 嘲 笑 。P i e l字 幹 加 強 正 面 意 義 指  

戯 笑 與 戲 耍 י 負 面 意 爲 嘲 笑 、嗤 笑 。 

源 自 烏 加 列 文 笑 J 。在 聖 經 牟 士 現  

1 3 次 ，除 一 次 ：?^士 師 記 外 ，其 餘 皆 在 摩 西  

五 經 中 （創 世 記 佔 1 1 次 ） 。在 晚 期 的 著 作  

中 י 以 動 詞 用 作 『笑 J 。

5 0 ^ ^ 所 ^ 現 的 3 6 次 與 早 期 所 用 的  

用 法 類 似 י 但 也 帶 有 其 他 觀  

Q a l指 有 所 成 就 的 笑 ，微 笑 ，或 嘲 笑  

( 特 別 是 加 上 ‘a / 或 Γ 時 ） 。P i e l則 用 來  

指 演 葵 樂 器 或 歡 笑 。H ip h i l是 嗤 笑 之 意 ， 

與 .577叫 （參 /«/ίΛα《 י 哈 一 1 0 Γ״  笑 柄 J 

) 1 Ϊ 4 ，也 有 運 動 鉍 遊 戲 之 含 意 。

首 次 以 Q a l字 幹 出 現 י 是 描 述  

亞 伯 ― （創 十 七 17 ) 與 妻 子 撒 拉 （十 八  

1 2 〜 1 3  ) 得 知 神 應 許 要 賜 他 們 兒 子 後 的 反  

應 ，他 們 對 於 神 的 應 許 深 表 懷 疑 ，而 一 笑  

₪ 之 。爾 後 ，這 應 許 成 就 了 ，撒 拉 說 ：

Γ 神 使 我 喜 笑 （ ) ，凡 聽 見 的 ，必 與  

我 一 同 喜 笑 /׳<） ^ 叫 · /? ) 』 （ 廿 一  6 ;• 勢
K B ，頁 800  ) 。參 這 孩 子 的 名 字 少 说 抑

_  »

『以 撒 』 。

在 所 羅 門 的 智 慈 文 學 中 ，動 詞 妨 办 叫  

是 哀 哭 的 反 義 詞 （傅 三 4 ) 。約 伯 向 跟 從  

者 含 笑 （伯 廿 九 2 4 ，A B ， ，頁 187 

) 。才 德 的 婦 人 生 活 無 憂 慮 ，想 到 未 來 便  

喜 笑 （箴 卅 一  25 : N A S B  作  sm ile, N IV  

作  re jo ice  ) 0
的 Q a l亦 有 負 面 的 用 法 。少 年  

人 戲 笑 約 伯 （伯 卅 1 ) 。義 人 硌 笑 災 密  

( 五 22 ) 。迦 勒 底 人 嗤 笑 他 們 敵 人 無 用 的  

營趣！（哈 一  10 ) ，或 耶 路 撒 冷 的 陷 落 （哀  

一  7 ) 。在 隱 喩 用 法 上 ，駝 鳥 嗤 笑 馬 和 騎  

馬 的 י 因 爲 牠 可 以 跑 得 比 他 們 更 快 （伯 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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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8 ) ; 野 驢 向 城 市 嗤 笑 （7 節 ；K J V 作  

scon  ) ; 戰 馬 嗤 笑 可 怕 的 艰 （2 2 節 ） ；立  

窜 亞 坦 嗤 笑 人 類 的 武 器 （ 四 一  2 9 〔 Η 
2 1 〕 ） 。神 嗤 笑 莳 逆 的 罪 人 （詩 二

4  ; 卅 七 13 ; 五 九 8 〔 Η  9 〕 ） ，神 的 昝 慈  

( 箴 一  26 ) 與 義 人 （詩 五 二 6 〔 Η  8 〕 ）

也 是 如 此 。同 樣 地 9 — % 的י  P i e l用 於 波  

提 乏 的 麥 子 誣 指 約 瑟 要 >  戲 弄 我 們 』 （创 

州־ 九  14 · 17 · ·見  IC C ， י  頁  458
י 將 之 解 釋 爲 『向 我 們 做 愛 J 的 委 婉 說  

法 A י B ，以 7論 י 頁 2 0 2 —3 ) ° 撒 拉 堅  

持 要 趕 逐 以 苡 瑪 利 ，因 他 「戲 笑 ■I以 撒  

( 创 廿 一 R י ( 9  S V 將 逭 個 分 詞 譯־ 作 無 密  

的  p lay ing  ( 戲 耍 ） ： 但  K J V 、A S V 、 

N A S B 、N I V 根 據 加 四 2 9 說 以 苡 馬 利 過  

迫 以 撒 ，仍 然 認 爲 m o ck in g  ( 嘲 笑 ）足 較  

可 取 的 譯 法 。 的 H ip h i l描 述 北 國 的  

以 色 列 人 戲 笑 希 ^ 家 邀 他 們 到 耶 路 撒 冷 過  

逾 越 節 （代 下 卅 10 ) 。

然 而 的 י P i e l朝 向 正 面 的 意 義

發 展 。殘 暴 的 非 利 士 人 叫 參 孫 出 來 「戲  

耍 J ，即 娛 樂 大 衆 （士 十 六 25 ) 。在 西 乃  

山 下 ，不 忠 的 以 色 列 人 坐 下 吃 喝 ，起 來  

『玩 耍 J ( 出 卅 二 6 ) 。耶 利 米 獨 自 離 開  

Γ 宴 樂 的 人 』 （耶 十 五 1 7 〔 編 按 ：紡 - 
；參 王 上 四 2 0 ) 。當 羅 得 簪 吿 女 婿  

^ 離 所 多 瑪 的 毀 滅 時 ，他 們 以 他 所 說 的  

爲 「 戲 言 _ ! ( 創 十 九 14 ; R S V 作  

j e s t in g ，而 不 是  K JV  之  o n e  th a t  m ocked  
，參 箴 廿 六 1 9 ，N A S B 作 」010叩 ） 。以 撒  

被 卷 見 與 妻 子 利 百 加 「戲 玩 』 （創 廿 六 8 
R י SV  作  fo n d lin g N י  IV  作  ca ress in g  ; 

I C C ，G enesis י 頁 364 Γ י  夫 要 相 互 愛  

撫 j  ) 。 的 P i e l孩 童 的 遊 戲 （亞 八

5 ; 參 伯 四 一  5 〔 Η  40  ·· 2 9 〕 ） י 也 指 神 所  

造 百 獸 或 在 山 上 （伯 四 十 2 0 ) 或 在 海 獏

( 詩 一 0 四 26 ) 遊 玩 。亦 指 格 《 ] ( 撒 下 二  

14 ; Κ Β י  頁 918 ) ，或 歌 唱 跳 舞 （撒 上 十  

八 6 〜 7 י (  或 麼 祝 （ 撒 下 六 5 2 1  ，י 
N A S B 作 ce leb ra te  ) 約 極 歸 回 。圾 重 要 的  

乃 是 神 那 具 有 位 格 的 智 恝 （參 林 前 一  2 4 對  

基 督 的 描 述 ） י 在 父 神 面 前 踊 蹓 י 稃 悅 住  

在 世 人 之 間 （箴 八 3 0 〜 3 1  ) 。

喜 笑 者 、 笑 柄 （ 參 匕 8 ， 頁• »
918 )

筵 席 是 爲 傅 十 1 9 ) ，喜 笑 是  

神 的 赏 賜 （伯 八 21 ; 詩 一 二 六 2 ) 。然 而

® 妄 人 以 行 惡 爲 戲 耍 （箴 十 23 ) 。® 昧 人  

的 笑 聲 是 虛 空 （傅 七 6 ) ，而 憂 愁 卻 能 帶  

來 更 好 的 智 恝 （3 節 ） 。猶 大 的 衰 亡 必 成 爲  

Γ 笑 柄 』· ^ 印 （結 廿 三 32 ; 參 哀 三 Μ  : 
耶 四 八 2 6 ，3 9 ，摩 押 亦 然 ） 。約 伯 在 一 節  

經 文 中 ，兩 次 抱 怨 說 自 己 已 成 爲 朋 友 的 笑  

談 （伯 十 二 4 ; 參 耶 廿 7 ) 。

以 撒 、 『 他 笑 』

~ 雖 然 『以 撒 』 （創 十 七 19 ) 這 名 字 是  

出 自 於 亞 伯 拉 罕 的 不 信  י ( 17
節 ） י 但 是 也 可 成 爲 祝 福 的 記 ^ 龙 （ 廿  

一  6 ) י  至 終 更 被 視 爲 整 個 以 色 列 國 的 代  

表 （靡 七 9 ， 16 ) 。

sahaq

β 的 代 換 型 ，兩 者 同 見 於 士 十

六 2 5 。, 在 大 衛 時 代 之 後 ， 變 得 更 爲  

常 用 （少 说 叫 也 比 常 用 ；詩 — 0 五  

9 ; 摩 七 9 ， 16 ; 耶 卅 三 26 ) 。

參 考 害 目 ：B eau ch am p，P a u l， “ L augh- 
te r ,” in D B T , p. 263. L eu p o ld , H . C ., 
E xposition  o f  G enesis、 B aker, 1958, pp- 
5 9 9 - 6 0 1 .

J .  B . P .

1906 ר  ח צ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0 6 a ר  ס ?  淺 紅 灰 色 、茶

色 （結 .廿 ^  18 )
1 9 0 6 b  茶 色 （士 五

10 )

1907 צי   I 船 埃 及 文 借 用 字

1908 צי   I I 居 住 沙 漠 的 人 、野 獸

( 赛 + 三 21 ; 耶 五 十 39 )

ד צי  見  1885a ， 1886a
ד צי  見  1886c

广 似 洲 及 心 見 1885b

1909 ה  צי  ( s y h ) ה  ו י צ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9 0 9 a ה  ·^  乾 早 （ 何 二  3

〔TH  5 ] ; 詩 一 〇 五  41 ) 
1 9 0 9 b ו  ו ^י  乾 早 、 焦 土

1910 ן  ו צי  (柳 加 1) 妈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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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與 阿 拉 伯 文 p m ? 有 關 ，後 者 所 源  

自 之 字 根 s-u，·《意 爲 & 護 、保 陣 ；因 此 ， 

可 能 意 爲 保 障 、堡 受 之 處 。或 認 爲 源  

^ 字 根 0 / ώ ־1 光 禿 的 j  ; 參 道 個 名 字 在 敍  

利 亞 文 的 拼 法 。

錫 安 是 位 ^ 汲 淪 溪 谷 與 T y r o p e a n 山 

谷 間 的 屛 障 。大 衛 自 耶 布 斯 人 手 中 攻 取 之  

( 撒 下 五 7 י ( 之 後 便 以 『大 術 的 城 J 見  

稱 י 因 有 聖 殿 築 於 城 北 ，此 山 後 來 便 稱 爲  

錫 安 山 。錫 安 可 特 指 聖 殿 區 或 泛 指 耶 路 撒  

冷 本 身 י 有 時 亦 指 整 個 國 家 、這 立 約 的 民  

族 本 身 （赛 一 27 ; 詩 九 七 8 ) 。 『錫 安 J 
常 出 現 於 詩 篇 與 哀 歌 。很 少 指 猶 大 的 政 治  

性 首 都 ，而 常 指 在 新 世 代 中 神 的 城 。

自 從 所 羅 門 的 時 代 建 造 了 聖 殿 ，錫 安  

就 成 爲 耶 和 華 活 動 的 中 心 。祂 自 稱 爲 『住  

在 錫 安 山 的 J ( 费 八 18 ) 。在 此 י 祂 開 始  

了 救 臜 大 工 ，祂 亦 在 此 設 立 了 審 判 的 齊 座  

( 糜 一  2 ) °
錫 安 常 出 現 於 詩 歌 體 的 經 文 中 י 意 爲  

耶 和 華 所 居 聖 殿 的 所 在 。詩 四 八 腐 對 錫 安  

發 出 大 讚 美 ，稱 之 爲 ״ 全־ 地 的 喜 樂 J 與  

Γ 大 君 王 的 城 』 （2 〔 Η  3 〕節 ） ，居 於 北  

面 （2 〔 Η  3 〕節 ；但 參 N IV  ) 。迦 南 人 的  

宗 敎 中 ，亦 認 爲 衆 神 是 聚 集 在 北 方 。因 

此 ，詩 人 是 以 詩 歌 語 言 表 達 錫 安 是 宗 敎 的  

中 心 י 不 只 是 以 色 列 的 י 亦 爲 普 世 性 的 。 

她 旣 然 是 耶 和 華 的 城 ，也 是 衆 神 聚 集 之  

處 ，就 意 味 著 這 些 神 在 耶 和 華 以 外 一 無 所  

是 ，亦 一 無 所 能 。以 西 結 似 乎 甚 至 以 錫 安  

爲 世 界 的 肚־״ 臍 j ，神 在 此 支 撐 地 球 （卅  

八 1 2 ，雖 然 ^ / · % 在 此 可 能 僅 意 指 巴 勒 斯  

坦 ） 。然 而 ，其 “ 聖 性 並 非 因 其 地 點 י 只  

因 耶 和 華 選 居 於 此 。錫 安 並 非 在 創 造 時 即  

分 別 爲 聖 ，這 個 事 贸 正 是 神 話 觀 念 與 聖 經  

論 及 錫 安 之 詞 語 間 的 區 別 之 圾 重 要 的 因  

素 。錫 安 本 身 並 沒 有 與 生 俱 來 的 聖 潔 。只  

有 在 歷 史 上 ，才 變 成 對 神 與 以 色 列 極 其 道  

要 （參 詩 七 八 68 ) ，它 也 因 而 得 著 意 義 與  

神 聖 性 。在 五 經 與 創 造 故 顼 中 ，根 本 都 沒  

有 提 及 「錫 安 J י 除 了 摩 利 亞 山 被 明 確 指  

認 爲 亞 伯 拉 罕 獻 上 以 撒 之 處 （創 廿 二 2 ， 

14 ; 代 下 三 1 ) 之 外 ；逭 一 點 因 著 逭 個 事  

货 而 得 著 更 進 一 步 的 証 赏 。錫 安 第 一 次 出  

現 是 在 撒 下 五 7 。

然 而 י 由 於 以 色 列 的 悖 逆 ，甚 至 連 錫  

安 亦 不 得 倖 免 ，在 主 前 5 8 7 / 6 年 陷 落 於 巴  

比 倫 手 中 。哀 歌 經 常 提 及 錫 安 與 『錫 安 的

女 子 ■1，對 於 錫 安 的 被 毀 表 連 不 勝 悲 傷 之  

情 （哀 一  4 ，6 ，1 7 等 ） 。在 被 擄 時 ，詩 人  

極 其 哀 傷 י 以 致 不 能 唱 錫 安 之 歌 （詩 一 三  

七 I f f , ) 。但 即 使 是 在 被 擄 之 中 ，百 姓 仍  

有 信 心 י 求 神 重 建 祂 的 城 ，復 還 其 保 陣  

( 詩 一 〇 二  13 1 6 Η 〕י   1 4 ，1 7 〕 ； 六  

九  3 5 〔 Η  3 6 〕 ） °
在 一 些 先 知 逬 中 （特 別 是 以 赛 亞 、耶 

利 米 、約 珥 、撒 迦 利 亞 ） ，皆 以 錫 安 爲 耶  

和 華 未 來 偉 大 救 臜 之 工 的 中 心 。祂 必 藉 審  

判 潔 淨 錫 安 的 罪 汚 （赛 四 4 ) 。也 就 是  

說 י 該 城 必 因 公 義 與 公 平 得 漀 救 臜 （赛 一  

27 ; 卅 三 5 ) 。神 必 立 下 寶 贵 的 房 角 石 建  

立 錫 安 （赛 廿 八 16 ) 。耶 和 華 在 出 埃 及 顯  

出 的 榮 耀 ，必 要 重 新 遮 蔽 其 居 民 免 受 暴 風  

雨 傷 密 （赛 四 5 f. ) ，神 必 嚴 密 保 護 這 城 不  

受 敵 害 （赛 卅 三 20 ) 。神 的 百 姓 必 從 被 擄  

到 的 各 處 歸 回 י 歡 喜 歌 唱 來 到 錫 安 （赛 卅  

五 1 0 ; 五 一  1 1 ) 。那 時 他 們 不 再 哭 泣  

( 賽 卅 1 9 ) ，其 土 地 必 結 果 豐 富 如 同 伊 甸  

園 （费 五 一  3 ) ，這 樣 的 復 興 是 爲 萬 民  

的 。外 邦 亦 奔 向 錫 安 山 敬 拜 神 （赛 二 3 ; 
彌 四 2 ) 。錫 安 有 此 奇 妙 的 轉 變 ，使 她 得  

著 一 個 新 名 ：『我 所 喜 悅 的 j  ( 赛 六 二 1 
〜 5 ) 。但 最 大 的 不 同 乃 是 在 那 日 神 自 己 要  

治 理 那 地 （亞 八 3 ; 赛 五 九 20  ) 。

參 考 替 目 ： F o h re r  a n d  L o h se， “ Z io n - 
Je ru sa le m ” in  T D N T ，V II，pp· 2 9 2 —338· 
p a y n e ，J· B ”  “ Z io n ,” in  Z P E B ，V，pp« 

1063 — 66· R o b e r ts， J. J· M .， “ T h e  
D av id ic  O rig in  o f  th e  Z io n  T ra d it io n ，” 
JB L  92: 329 — 44· T H A T ，I I，p p . 543 — 50·

J .  E . H-

ן ו צי  見  1887a
ן ו צי  見  1909b
ר, נ צי  見  1941a

9.

1911 ץ  $י  僅 見 於 耶 四 八 י 9 意 義 不

明 …

1912 缝 子 、 流 蘇 （ RSV
作  tassel ; A SV  作  fringe  ) 、維

^ 卩7 究 竟 是 指 衣 服 邊 的 流 蘇 或 衣 角 的  

縫 子 ^ 有 爭 論 ；S n a i t h 認 爲 可 能 是 以 線 編  

成 串 就 是 Γ 燧 子 的 流 蘇 J 。每 串 燧 子 都 有  

一 條 藍 線 。傅 統 上 都 是 由 八 條 線 絞 成 五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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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這些縫子是用以 提 醒 百 姓 要 謹 守 神 的  

誡 命 ，勿 隨 從 己 窓 （民 十 五 38fT. ; 參申廿

二 12 ; 太 九 20 ; 十 四 36 ; 廿 三 5 ) 。對
建 基 於 救 恩 歷 史 與 律 法 的 信 仰 而 言 ，要保 

持 其 純 正 ，紀 念 适 極 其 肅 要 的 。本字另有  

一 ־״ 綹 J 之 意 ：以 西 結 在 興 象 中 ，被神的  

靈 抓 起 一 綹 頭 髮 帶 往 耶 路 撒 冷 （結 

八 3 ) 。

參 考 書 目 ：D riv er, S· R ·，/>咖 677胤 >/«少， in  
IC C . H ay m a n， H ” “ O n  th e  L aw  o f  
F rin g es in N u m  a n d  D e u t,״  BS 51: 705ff. 

K en n ed y，A . R· S ” “ F rin g es ，” in ID B ， 

p . 68ff. S n a ith , N . H ., L eviticu s and
N um bers, in  N ew  C en tu ry  B ible, A ttic  P ress 
，1967·

J- E. H.

? ?י  見  1893a ， 1911

ר 1913 צי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913a ר ?י  I ，使 者 （耶四九

14 ; 赛 + 八 2 )

1914 ר  צי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914a ר צי  I I  門 之 枢 纽 （箴

廿 六 】 4  )
1914b T 7  I I I  疼 痛 （费 十

三 8 ; 1 6 )

ר 見 ?י  1900b，1913a，1914a， b
צל  見  1921a

ה 1915 #  烤

衍 生 詞

1915a 烤 的 （r s /̂ 與

A S V 同 ，赛 四 四 1 6 除 外 ， 

R SV  作  m e a t，A S V  作  ro -
s t )

本 字 根 與 逾 越 節 之 羊 羔 、以利的兒子  

貪 求 的 祭 物 、以 赛 亞 反 對 拜 偶 像 的 議 論 有  

關 。逾 越 節 的 羊 羔 爾 全 烤 ，包 括 頭 、腿與  

內 臟 ，不 可 用 煮 的 或 生 吃 （出 十 二 8 f ) 。 

烤 可 以 讓 整 隻 羊 羔 未 經 语 宰 而 烹 煮 ，以全  

牲 作 爲 頭 生 者 之 救 臜 的 方 式 ，對禮儀的意  

義 是 逛 要 的 。烤 食 旣 快 又 簡 便 ，也符合急

迫 匆 忙 的 主 题 。它 也 可 以 把 脂 油 全 燒 掉 ， 

^ 合 以 後 的 律 法 ：脂 油 是 禁 止 食 用 的 （利 

三 17 ; 七 2 4 f .) 。或許預指神羔羊所擔當  

的審判是全然的。

以 利 的 兒 子 窮 兜 極 惡 地 破 壞 了 將 祭 物  

獻 給 神 的 檝 準 ，其中一例楚他們只要生肉  

去 烤 ，而 不 照 當 時 的 惯 例 先 澈 熟 （撒上二

15 ; 參 出 廿 九 3 1 f . ; 利 六 28f.〔 Η  21
f . 〕 ） 。無可 |0!疑 的 ，他們是贪求脂油的香

味 。

以 赛 亞 以 製 造 偶 像 的 過 程 來 斥 责 拜 偶  

像 之 虛 妄 。某人砍下了  —棵 樹 ，取 一 部分  

生 火 烤 肉 ，取 暖 也 吃 飽 了 ，其餘的部分用  

來 雕 刻 偶 像 ，對 著 它 叩 拜 禱 吿 說 ：r 求你 

極 救 我 ，因 你 是 我 的 神 』（赛 四 四 17 ) 。 

他 自 己 一 切 的 踞 要 都 滿 足 之 後 ， 就向偶像  

禱 吿 。以 赛 亞 斥 资 這 樣 拜 偶 像 乃 全 然 虛

參 考 書 目 ：Pedersen，Johs，/srae/,化
a n d  C ulture, I I I —IV , L o n d o n : O x fo rd , 
1963. Segal, J . B ,, The H ebrew  Passoverד 
L o n d o n ; O x fo rd , 1963.

J .  E. H.

ל לו צ  見  1922a

1916  Π #  (巧仏…） I 催 逼 （撒 上 十 6 ;
摩 五 6 ) ^

1917  I I 亨 通 、繁 榮 、有  

益 ；H ip h U ，使 昌 盛 、經 歷 豐 富  

(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參 亞 蘭 文

Γ 切 過 、壓 過 、繁 榮 j  ; 特別  

用 :& ^  H a p h e l字 幹 。阿 拉 伯 文  

~ 意 爲 Γ 繁 盛 、 發 達 、 ^ 公  

義 J  0  )

本 字 根 意 爲 滿 意 地 達 到 要 求 。眞正的  

昌盛是神作工在一個全心尋求神之人的生  

活 而 來 （代 下 卅 一 2 1 ; 參 復 一 8 ; 詩  

一  3 ) 。如 代 下 廿 六 5 所 言 烏西雅定־״：  

意 尋 求 神 。他 尋 求 י 耶 和 華 神 就 使 他 亨  

通 J 。約 瑟 被 稱 爲 多 結 果 子 的 人 ，因神使  

他 的 惡 運 變 爲 雅 各 衆 子 之 祝 福 （創 卅 九 2 
〜 3  ’ 23 ) 。虔誠人熱切懇求神使他的工作  

亨 通 （詩  八 25 ) 。

本 字 與 否 定 詞 連 用 ，描述破爛的腰帶  

亳 無 用 處 （耶 十 三 7 ) 。那 些 不 敬 拜 耶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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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的 惡 民 ，必 如 同 此 等 腰 帶 般 腐 爛 而 毫 無  

用 處 （耶 十 三 10 ) 。

神 藉 祂 的 話 表 明 祂 的 目 的 י 所 以 祂 的  

話 決 不 徒 然 返 回 ，卻 必 全 然 成 就 祂 所 定 的  

( 费 五 五 11 ) 。神 藉 著 祂 順 服 的 僕 人 所 受  

的 苦 爲 人 成 就 救 恩 （赛 五 三 ） 。以 赛 亞  

說 ： Γ 耶 和 華 所 喜 悅 的 事 ，必 在 祂 手 中 亨  

通 j  ( 赘 五 三 10 ) 。

雖 然 眞 正 的 興 盛 唯 獨 出 於 神 的 祝 福  י
但 惡 人 似 乎 在 表 面 上 常 常 亨 通 ，道 種 外 在  

的 現 象 引 起 義 人 向 神 爭 辯 ，求 神 挿 手 世 琪  

( 耶 十 二 1 ) 。那 些 反 對 神 的 人 在 末 曰 必  

因 詭 詐 與 欺 騙 而 一 時 亨 通 （但 八 12 ’ 24 

f . ) 。但 他 們 的 興 旺 不 過 是 慙 時 的 ’因 神 已  

定 意 審 判 惡 人 י 所 定 之 琪 必 然 成 就 （但 十  

一  36 ) 。必 須 淸 楚 斷 言 的 是 ：觸 犯 神 律 法  

的 ，必 不 能 亨 通 順 利 （民 十 四 41 ; 參 詩 卅  

七 7 〜 11與 詩 七 三 12〜 2 0 ，但 此 處 所 用 的  

字 爲 「安 逸 J ) 。

參 考 會 目 ：T D N T , V, pp. 110—12· 

T H A T , II, pp- 5 5 1 -5 5 .
J -  E- Η.

1918 ח  ל צ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י ·
1918a 鍋 （代 下 卅

五 13 )
1 9 1 8 b ת  ח ^ צ  ( ^ a H a ^ a t ) 盤 （王 下

廿 一 13 ; 箴 九 24  ; 廿 六  

15 )
1 9 1 8 c ת צל  חי  罐 （王 下 二

2 0 )

ת חי ל ?  見  1918c
ת3ן ס ל  見  1918b

לי ;  見  1915a

1919 ל  ל ;  I 耳 鳴 、颤 抖

衍 生 詞

1 9 1 9 a ל  צ ל ?  I 刷 刷 聲

( 赛 十 入 ί )
1 9 1 9 b ל  ^ צ  I I  矛 （伯 四

— 7 C Η  40  : 31 ] )
1919c ל  ^ צ  蝗 蟲 （申 廿

八 4 2 )
1 9 1 9 d  +8) ם  ^צלי (el8eli7nןן
1919e 於 鐺 （亞

十 四 2 0 )
1 9 1 9 f  ! 级 קזצ^רןלם

s e l ^ l im  敗

‘ ו 道 種 樂 器 在 古 代 的 樂 囤 中 地 位 重 要 ， 

特 別 是 在 逭 要 場 合 ，如 大 衛 迎 接 約 榧 到 耶  

路 撒 冷 時 （撒 下 六 5 ) 。在 詩 一 五 〇 5 提  

到 兩 種 不 同 的 鈸 ：『大 響 的 （ )
鈸 j 與 Γ 高 聲 的 （ a ) 鈸 J י K B 將 它  

們 解 釋 爲 小 而 淸 脆 的 鈸 與 大 而 喧 鬧 的 鈸 ； 

S a c h s認 爲 它 們 是 ז 淸 脆 』 、寬 邊 、小 頭 、 

輕 敲 的 י 與 Γ 刺 耳 』 、窄 邊 、大 頭 、用 力  

打 的 ，兩 種 都 用 來 讚 美 神 。

玲 鐺 僅 見 於 亞 十 四 20 ( ASV 
與 R S V 完 全 相 同 ）

撒 迦 利 亞 描 述 當 公 義 的 君 王 統 治 耶 路  

撒 冷 時 的 生 活 景 況 ，當 時 馬 的 鈴 鐺 上 必 有  

r 歸 耶 和 華 爲 聖 』這 句 話 。先 前 ，這 句 話  

也 刻 於 大 祭 司 冠 冕 的 金 牌 上 （出 廿 八 36 

ff. ) 。這 個 對 比 說 明 當 時 每 一 件 東 西 都 是  

聖 潔 的 י 聖 與 俗 之 分 將 會 除 去 。

m iiZ ia y iw  跋 （ASV 與  RSV 同 ）

本 字 與 並 無 明 顯 之 別 。 Sachs 

猜 想 本 字 可 & 4  Γ 敲 紱 者 手 中 之 跋 J 或 至  

少 是 那 些 具 有 較 強 之 重 複 音 者 。有 些 鈸 爲  

銅 製 ，聲 音 較 大 י 在 歡 樂 的 慶 典 中 用 以 讚  

美 耶 和 華 （代 上 十 三 8 ; 十 五 19 ) 。根 據  

代 上 十 六 5 ，九 個 利 未 人 負 责 鼓 瑟 彈 琴 ， 

兩 個 人 吹 號 ，只 有 一 個 人 敲 鈸 ，但 有 趣 的  

是 ：敲 鈸 者 的 名 字 是 列 爲 首 的 。他 們 在 特  

別 慶 典 中 事 奉 ，如 所 羅 門 王 獻 殿 （代 下 五  

11〜 1 4 ) ，以 及 希 西 家 潔 淨 耶 和 華 的 殿 那  

天 （代 下 廿 九 2 5 〜 3 0  ) 。這 制 度 是 由 大 衛  

王 與 先 知 傘 單 所 建 立 （代 下 廿 九 25 ) ’直  

到 重 建 聖 殿 時 期 仍 延 用 （拉 三 1〇 ) ，並 在  

立 殿 的 根 基 （拉 三 l〇f. ) 以 及 奉 獻 耶 路 撒  

冷 城 牆 時 （尼 十 二 2 7 〜 3 0  ) 演 奏 。

參 考 書 目 ：Sachs, C u rt，77把 / / 加〇〇, 
M u sica l In s tru m en ts N י orton , 1940, pp. 121 
fT. Sellers, O . R ., “ M usical Instrum ents o f  
Israel，” BA 4: 33 47.

J .  E . H .

1920  1 1 沉ן^לל  値 見 於 出 五 10

1921 ל  ^ל  I I I  變 黑 （ 尼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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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m) ם ל 1923 צ

19 ; 結 卅 一  3 )
衍 生 詞

1 9 2 1 a  陰 影

1 9 2 1 b  tfllJp'pS 幽 暗

陰 影

י 「黑 影 』的 正 面 意 義 爲 遮 蔽 、保 護 、 

屛 陣 之 意 。陰 影 י 即 使 磐 石 的 陰 影 ，亦 可  

遮 蔽 日 曬 之 苦 י 特 別 楚 對 奴 隸 （ 參 伯  

七 2 ) 。在 某 人 屋 頂 的 蔭 下 意 指 他 的 屋 子  

給 客 人 保 護 （創 十 九 A י 8 SV  ) 。強 國 也  

同 樣 可 給 予 某 人 或 他 國 庇 護 （费 卅 2 Γ : 參 

結 十 七 23 ) 。但 神 # 除 去 某 國 之 蔭 庇 ，使  

祂 的 百 姓 得 以 征 服 之 （民 十 四 9 ) 。另 一  

方 面 י 黑 影 亦 用 於 負 面 的 隱 喩 ，形 容 短 皙  

與 稍 縱 即 逝 。人 的 生 命 如 影 兒 ，不 能 畏  

存 י 迅 即 消 逝 （代 上 廿 九 15 ) 。影 子 亦 用  

以 形 容 人 的 身 體 因 病 痛 而 衰 弱 （伯 十  

七 7 ) °
耶 和 華 是 祂 子 民 的 蔭 庇 與 保 護 （詩 一  

二 一  5 f , ; 费 廿 五 4 ) ，因 此 詩 人 求 神 將 他  

藏 在 「神 翅 膀 的 蔭 下 』 （詩 十 七 8 : 參 卅  

六 7 〔 Η  8 〕 ；九 一  1 ) 。神 應 許 將 祂 受 苦  

的 僕 人 藏 在 祂 手 蔭 之 下 י 使 他 能 有 一 段 時  

間 傅 神 那 刺 透 人 心 的 信 息 （寶 四 九 2 ) 。 

之 後 ，耶 和 華 的 榮 耀 必 復 還 耶 路 撒 冷 ，可  

麵 曰 ^ 5 ^ 鐘 害 （細 6 ; # ^ ₪ 8 (־ 。

s a lm a w e t  ^  B־״ ( A SV  喜 用  th e  sh ad o w籲

o f  d e a th  與  th ick  d a rk n e ss th י  ick  gl- 
o o m  ; R SV  喜 用  deep  d a rk n e ss  與  g lo- 
om  )

或 認 爲 是 黑 暗 』 （亞 喀 得 文  

與 阿 拉 伯 文 ）加 上 抽 象 字 尾 l i t 。大 多 數 的  

譯 本 將 之 理 解 爲 ״ 黑־ 影 』與 ״ 死־ 亡 j 的 結  

合 字 。D . T h o m a s採 納 後 者 ，但 頗 能 令  

人 信 服 地 主 張 m i i /具 有 圾 髙 級 的 效 果  י
『 極 深 的 黑 影 、 極 大 的 黑 暗 』 。Μ . 

D a h o o d 亦 質 同 י 將 母 音 標 註 爲 y/A?7mt，er 
並 引 用 烏 加 列 文 的 其 他 複 合 名 詞 作 爲 佐 證  

( />似 //似 I，A B ，頁 147 ) 。形 容 眼 皮 因 疲  

於 哭 泣 而 有 黑 影 （伯 十 六 1 6 ) ，礦 道 的 幽  

暗 （伯 廿 八 3 ) ，死 人 居 住 的 骒 喑 （伯 十  

2 1 f . ; 卅 八 י ( 17 與 創 世 前 的 黑 暗 （摩 五  

8 ) 。在 惝 緖 上 ，它 也 描 寫 悖 逆 神 的 人 內 在  

情 緖 上 的 困 擾 （詩 一 0 七 1 0 〜 1 4  ; 參 四 四  

1 9 f .〔H 2 0 f ·〕 ） 。它 是 希 伯 來 文 中 表 黑 喑  

最 強 烈 的 字 眼 。

因 爲 盜 賊 藉 黑 夜 犯 罪 ，使 他 視 早 晟 如  

同 幽 暗 而 懼 怕 （伯 廿 四 16f. ) 。然 而 沒 有  

何 處 是 盟 暗 得 足 以 使 他 們 躱 避 神 的 眼 目  

( 伯 卅 四 22 ) 。況 且 ，神 也 不 會 被 幽 暗 所  

嚇 退 י 在 祂 一 無 所 懼 。無 論 一 個 地 方 是 多  

麼 黑 暗 ，神 也 會 引 導 祂 的 子 民 經 過 ，使 他  

們 不 怕 遭 密 ，並 以 杖 以 竿 安 慰 他 們 （詩 廿  

三 4 ) 。逍 篇 詩 笳 很 適 合 應 用 在 死 亡 的 經  

歷 上 ，因 此 也 成 爲 許 多 聖 徒 臨 終 前 的 安  

慰 。百 姓 可 以 侰 靠 道 筛 詩 篇 的 陳 述 ，因 爲  

神 早 在 領 他 們 出 埃 及 進 迦 南 ，經 過 乾 旱 死  

蔭 時 ，便 彰 顯 其 大 能 （耶 二 6 ) 。祂 永 遠  

能 以 光 明 驅 散 幽 暗 之 勢 力 （伯 十 二 22 ; 參  

摩 五 8 ) 。神 差 逍 彌 赛 亞 光 照 住 在 死 蔭 之  

地 的 人 （寶 九 2 ) ，這 是 圾 鮮 明 的 例 證 。 

相 反 地 ，在 審 判 中 ，神 亦 能 使 光 明 變 爲 死  

蔭 的 幽 暗 （耶 十 三 1 6 ) 。

參 考 替 目 ：D h o rm e，E .，.706，N elso n，1967· 
T h o m a s , D . W ., ^ s a l m a w e t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JSS  7: 1 9 1 -2 0 0 ·

J .  E . H .

ל 1922 ל צ  I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2 2 a ל  צלו  修 正 前 之 寫

法 ， 圆 餅 （士七 

13 ) ，条正 4 之讀法

ם 1923 צל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2 3 a  ΙΉ々 形像

本 字 出 現 1 6 次 י 在 但 二 及 三 章 中 的 亞  

蘭 文 用 法 亦 相 似 。本 字 基 本 意 義 是 指 肖  

像 、樣 式 。有 五 次 用 以 指 人 按 著 神 的 形 像  

被 造 ，有 兩 次 指 使 非 利 士 人 嚐 盡 苦 頭 之 金  

老 鼠 與 金 痔 瘡 的 像 （ 撒 上 六 5 ,  1 1 ;  
見 7 / ^ / י ( 大 多 指 偶 像 。

有 許 多 字 都 用 以 指 偶 像 （見 g/7 /W 與  

% 肋 ） 。有 些 如 指 其 外 型 ，有 些 如  

心 & / ( K J V 作 v an ity י  和 合 作 『虛 無 的  

神 』 ）可 能 只 是 一 個 有 损 身 分 的 代 替 品  

( 申 卅 二 21 ; 耶 八 19 ) 。” f c m 是 指 形  

像 ，如 神 祇 的 肖 像 。因 此 ，^ 像 是 絕 對 禁  

止 的 。注 意 並 非 禁 止 所 有 的 雕 刻 物 （參 金  

噬 潞 啪 ） ，只 是 禁 戒 偶 像 。

人 是 照 著 神 的 形 像 （ fefcm ) 和 樣 式  

( ) 所 造 ，因 此 可 以 代 理 人 的 身 分 管  

理 神 所 造 的 萬 物 。詩 八 5 〜 8  [ Η  6 _ 9  ]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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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相 似 的 描 述 ：人 擁 有 神 所 賜 的 榮 耀 、錄  

贵 與 管 理 權 。神 的 形 像 顯 然 不 在 於 人 那 從  

屬 地 物 質 形 成 的 舟 體 ，而 是 在 於 他 在 膶  

靈 、智 怒 與 道 徳 上 與 神 相 像 י 賦 與 他 生 命  

的 氣 息 是 從 他 而 來 的 。拜 偶 像 的 禁 令 乃 是  

強 調 道 些 都 是 受 造 之 物 י 唯 有 神 足 造 物  

主 ，不 是 斶 物 質 的 （申 四 1 5 〜 1 9  ) 。然 而  

這 翮 靈 的 品 質 由 於 人 的 墮 落 而 破 壞 י 且 被  

罪 曰 漸 玷 汚 。但 在 基 督 身 上 都 得 以 完 全  י
而 且 當 救 恩 完 成 之 時 י 也 嬰 在 我 們 身 上 成  

爲 完 全 （來 二 6 〜 1 5  ) 。

參 考 害 目 ：G ird le s to n e，S O T，pp· 303- 
308 ; 論 神 的 形 像 在 人 身 上 Busvvell，J· Ο ·， 

S ystem a tic  Theology o f  the  C hristian  
Religion, vol. I, Z o n d e rv a n , 1962, pp  ־232 .
238 . M iller, J . M . “ In  th e  I m a g e ’ an d  
L׳ ik en ess ， o f  G o d , ” Jb l 91 : 2 8 9 — 304 ‘ 
T H A T ，II , pp . 5 5 6 —62,

ת מו ל צ  見  1921b
t  J  -  ·

1924 ע  ל צ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2 4 a  ! ע ל צ  邊 、肋 骨

( A S V 、R S V 幾 乎 完 全 相 同 ）

^ 沄‘有一次用以指人的肋骨 （創 二 21 

f . ) 〔一 次 指 山 坡 邊 י 或 許 是 山 脊 或 髙 地  

( 撒 下 十 六 13 ; B D B  ) ; 其 他 都 是 建 築 術  

語 。意 指 某 物 的 邊 ，如 約 櫃 的 邊 （出 廿 五  

1 2 ,  1 4 ) 。亦 用 於 指 在 連 築 物 內 的 位 脰  

( 參 出 廿 六 35 ) 。亦 指 邊 間 י 在 聖 殿 周 圍  

有 三 層 這 樣 的 邊 間 （王 上 六 5 ; 結 四  

一  6 ) 。亦 用 以 指 做 地 板 或 牆 的 木 板 （王  

上 六 15 ) 。 亦 指 摺 ® 的 門 扇 （ 王 上  

六 34 ) 。K B 認 爲 王 上 七 3 是 『樑 J 或  

鑄 造 物 J ; 但 其 他 人 （如 J. G ra y  ) 則 認  

爲 在 此 經 文 中 仍 爲 「邊 間 J 之 意 。

所 出 現 最 重 要 的 經 文 自 然 是 解 釋  

女 人 的 起 源 （創 二 21Γ ) 。在 亞 當 沉 睡  

時 ， 神 取 其 『 肋 骨 』 造 成 了 女 人  

( 參 ) 。意 思 顯 然 是 ：神 乃 取 自  

亞 當 身 體 一 邊 上 好 的 部 分 ，因 他 稱 女 人 是  

他 「骨 中 的 骨 ，肉 中 的 肉 J ( 創 二 2 1 f ) 。 

道 下 描 繪 了 男 女 以 相 等 地 位 同 在 神 面 前 時  

彼 此 間 的 親 密 。由 於 女 人 是 神 所 造 的 ，她  

也 應 該 敬 拜 祂 。她 不 僅 是 男 人 的 延 伸 ；她 

亦 擁 有 個 人 的 榴 利 ；聖 經 從 未 說 她 是 次 等  

的 。另 一 方 面 ，因 她 的 身 體 乃 由 男 人 而

出 ，他 們 兩 人 之 間 彼 此 連 合 ，結 果 他 們 就  

只 有 在 對 方 身 上 才 能 找 到 圆 滿 的 關 係 ，但  

是 對 於 其 他 任 何 受 造 之 物 卻 沒 有 同 樣 強 烈  

的 感 受 。女 人 旣 有 此 根 源 ，男 女 就 能 成 爲  

「一 體 』 ，建 立 一 種 生 励 的 關 係 （參 創 二  

24  ) °
伯 十 八 1 2 的 經 文 中 ，究 竟 是 说 炻 或״  

y / a '  ( Γ 跋 行  j  ·· R SV  作  fo r  h is s tu m b - 
i i n g ) 仍 有 爭 論 。前 者 可 能 爲 r 在 他 旁  

邊 j ，D h o r m e 及 A S V 均 採 用 之 （和 合 本  

同 ） K י D 則 反 對 這 個 可 能 。

參 考 會 目 ：D h o rm e，E·， L o n d o n : 
T h o m a s  N elso n , 1967. R enckens, S. J. 
H en ricu s , Is r a e ls  C oncept o f  the Beginning, 
H e rd e r  & H e rd e r, 1964.

J .  E . H .

1925 ע 11  ל צ  敗 ( 創 卅 二  32 ;
彌 四 6 〜 7  ; 番 三 19 )

衍 生 詞

1 9 2 5 a ע  ל ?  跛 行 、跌 倒

( 詩 卅 ) \  18 ; 耶 廿 10 )

見  1919a ，b 
見  1919c 

ם לי צ ל צ  見  1919d

1926 א  מ צ  ( s a m e 9) 渴

衍 生 詞

1 9 2 6 a  渴 （ 陽 性 名

詞 ） *
1 9 2 6 b  K p y 渴 的  

1 9 2 6 c  ( ^ · 饥 別 乾 渴 的 狀 態

僅 ^ 於 耶 ^ ： 25 
1 9 2 6 d ן  או ^ צ  乾 渴 之

地 （申八 · 15 ··赛 卅 五 7 )

以 色 列 是 塊 乾 地 ，有 些 沙 漠 區 域 ’ 夏 

季 乾 熱 。任 何 人 到 此 旅 行 ，特 別 在 曠 野 或  

南 地 ，必 卑 有 乾 渴 的 經 歷 ，這 樣 的 乾 渴 會  

令 人 感 到 極 其 沮 喪 。詩 人 非 常 惱 恨 他 的 仇  

敵 י 因 他 們 翕 醋 解 其 渴 ，這 是 一 般 公 認 的  

肷 料 י 但 却 使 他 更 加 乾 渴 （詩 六 九 21 [ Η  

2 2 ] ) ; 耶 穌 在 十 字 架 上 渴 了 ，兵 丁 也 拿  

醋 給 祂 喝 ，正 與 詩 人 之 經 歴 相 符 （約 十 九  

2 8 ί Τ . ; 太 廿 七 4 8 ; 可 十 五 3 6 ; 路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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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2 8 ח  מ צ  (sam ah)

三 3 6 ) 。 [ 然 而 ，主 耶 穌 所 喝 的 醋 可 能 是  

羅 馬 兵 稀 釋 的 飲 料 ，稱 作 ，是 便 宜 的  

酸 性 解 渴 飲 料 。R i . H . ] 在 園 城 期 間 י 特  

別 感 到 乾 渴 。當 主 要 的 水 源 被 切 斷 ，城 內  

的 居 民 用 水 必 須 配 給 י 對 孩 贲 是 更 加 痛  

苦 י 更 令 人 沮 喪 （哀 四 4 ) 。因 此 י 乾 渴  

被 視 爲 審 判 的 一 種 方 法 （何 二 3 [ Η  5 ] ; 
參 詩 一 〇 七 5 : 赛 廿 九 8 ) 。但 更 大 的 乾  

渴 是 渴 慕 神 （詩 四 二 2 [  Η  3 ] ; 六 三 1 
[ Η 2 ] ) 。阿 摩 司 預 言 未 來 的 乾 渴 逛 由 於  

不 聽 神 的 話 （摩 八 l l f f . ) 。

給 口 渴 的 人 水 喝 是 盡 主 人 之 情 誼 的 方  

法 之 一 י  帶 著 食 物 與 肷 料 ，在 曠 野 供 給 大  

衛 和 跟 從 他 的 人 （撒 下 十 七 29 ) 。人 甚 至  

應 該 牮 水 給 口 渴 的 仇 敵 喝 （箴 廿 五 21 ; 參  

赛 廿 一  14 ) 。神 也 以 水 解 其 百 姓 之 渴 （詩  

一 〇 七 4 〜9 ) 。在 穿 越 西 乃 曠 野 之 旅 程  

中 ，神 兩 次 命 磐 石 出 水 供 應 百 姓 （出 十 七  

1〜 7 ; 民 廿 2 〜 1 3 ; 费 四 八 2 1 ; 尼 九 15 

，2 0 ) ，神 應 許 在 新 的 出 埃 及 時 再 次 解 百  

姓 的 乾 渴 （寶 四 一  17Γ : 四 九 10 ) 。因 此  

以 费 亞 呼 顧 ； 『你 們 一 切 乾 渴 的 ，都 當 就  

近 水 來 ，沒 有 銀 錢 的 也 可 以 來 י 你 們 都  

來 ，買 了 喫 J ( 五 五 1 ) 。這 個 邀 請 使 人  

想 起 約 七 3 8 。這 顯 示 神 必 能 滿 足 人 心 最 深  

之 處 的 飢 渴 。在 末 後 的 祝 福 乃 是 如 沙 漠 中  

繁 茂 的 花 朶 ，因 著 聖 靈 的 澆 灌 י 有 如 雨 水  

澆 灌 乾 旱 之 地 （赛 四 四 3 ; 參 卅 二 15 ; 卅  

五  6f. ) °
J .  E . H .

8) imצ^ןאול  m a 9on) M, 1926d 

1927 ד  מ צ  綁 縛 、連 合

衍 生 詞

1 9 2 7 a ד+  מ צ  ( s e m e d j  雙 、對
•  ·  ·

1 9 2 7 b ד  ד ? ;  I 鐲 子 （民

卅 一  50 ; 結 十 六 11 )
1927c ד  I ¥??י I  器 皿 的 蓋

子 （民 _十九 15 )

本 動 詞 是 指 將 劍 鞘 繫 在 腰 上 （撒 下 廿  

8 ) ，也 形 容 舌 頭 故 意 編 造 脆 詐 （詩 五  

十 1 9 ) 。本 動 詞 有 三 次 用 於 形 容 以 色 列 人  

被 巴 蘭 向 摩 押 王 巴 勒 之 獻 計 所 密 י 與 巴 力  

显 珥 連 合 （民 廿 五 3 ， 5 ; 詩 一 〇 六 28 ; 
1^0<：用 的 化 位 5 爲  H e ro d o tu s  [ 4 . 7 9 ] 用

作 『藉 神 祕 儀 式 入 會 j  [ S n a ith  ] 。百 姓 向  

假 神 獻 祭 、吃 喝 、敬 拜 、行 禮 如 儀 。整 個  

活 動 非 常 有 力 地 被 形 容 爲 負 巴 力 毘 珥 之  

軛 。或 許 本 字 葸 指 百 姓 甚 至 在 虛 假 的 敬 拜  

中 立 約 獻 身 י 說 明 百 姓 的 悖 逆 耶 和 華 是 多  

麼 頑 梗 י 不 能 容 忍 。

— 雙 、一־對 、扼 （ A SV  與  R SV  
同 ；但 R S V 在 耶 五 一 2 3 作 te am  )

意 指 兩 頭 勋 物 同 負 一 軛 ，或 雙 騎 成 對  

而 來 （赘 廿 一 7 ) 。牛 乃 負 軛 以 耕 地 י 如 以  

利 沙 用 1 2 對 牛 耕 地 （王 上 十 九 1 9 ) 。很  

茁 有 的 約 伯 ，擁 有 5 0 0 對 牛 （伯 一  3 ) 。 

^ 7 / ^ / 亦 用 以 測 撒 土 地 י 或 許 是 一 對 牛 一  

^ 可 耕 種 的 數 蛩 （大 約 二 分 之 一 英 畝 ；赛  

五 10 : 撒 上 十 四 14 ) 。

參 考 害 目 ：S c o tt，R· B·， “ W eigh ts an d  
M easu res  o f  th e  B ib le ， ” BA  22: 22 —40 . 
S n a ith , N . H ., L ev  a n d  N um  in N ew  
C en tu ry  B ible, G re e n w o o d， S. C·: A ttic  
P ress, 1967.

J .  E . H .

見 צ?ןה  1929a

a) צמולו im m iiq )  M  1930a

1928 啤־11  萌 芽 、發芽

衍 生 詞

1 9 2 8 a 生 ןנ^ח־1  長 、發芽

、抽 枝

本 勋 詞 出 現 3 2 次 י 半 數 有 不 同 的 翻  

譯 י 含 義 皆 爲 生 長 、發 芽 。或 認 爲 與 阿 拉  

伯 文 及 敍 利 亞 文 字 根 『照 耀 』有 關 ，但 本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從 未 如 此 用 。 它 的 Q al 

與 H ip h i l僙 限 於 草 木 、植 物 與 樹 木 （如 創  

二 5 ， 9 ; 出 十 5 ; 創 四 一  6 ， 23 ; 創  

二 9 ; 詩 一 〇 四 14 ·· 一 四 七 8 ) ，P i e l字  

幹 則 用 於 頭 髮 及 鬍 鑽 的 生 長 濃 密 （士 十 六  

22 ; 撒 下 十 5 ; 結 十 六 7 ) 。

此 外 ，Q a l與 H ip h i l亦 用 在 隱 喩 上 ’ 

與 其 他 事 物 有 關 ：後 代 繁 衍 （ 赛 四  

四 4 ) 、禍 患 （伯 五 6 ) 、未 來 （賽 四 二

9 ) 、復 興 （赛 五 八 8 ) 、公 義 與 頌 讚 （赛  

六 一 11 ) °
特 別 重 要 的 是 與 從 大 衛 的 根 或 種 子 將  

要 發 生 之 苗 裔 、即 要 來 的 彌 赛 亞 有 關 之 經  

文 （ 撒 下 廿 三 5 ; 耶 卅 三 1 5 ; 結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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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 m) 1 צמם 9 2 9

九 21 ; 詩 一 三 二 17 ; 亞 六 12 ) 。

semaA發 芽 、生 長 、抽 枝  

" ¥ 名 詞 出 現 1 2 次 ，至 少 在 五 處 經 文 中  

都 是 用 作 彌 赛 亞 的 術 語 。

在 L a rn a k a，C y p r u s 發 現 晚 期 的 一 塊  

腓 尼 蕋 碑 文 ，約 爲 主 前 第 三 世 紀 ，內 有 片  

語 semaA *yei/eA:「正 統 的 幼 苗 』 ，意 爲 王 位  

的 甚 法 - 朵 人 2 在 主 前 1 5 世 紀 · 烏 加 列 克  

略 特 史 詩 中 有 類 似 的 觀 念 י 稱 作 / / /^  

，即 「L t p n 的 幼 苗 或 子 嗣 』 。 因 此 ， 

是 ¥ 孫 或 後 嗣 的 術 語 。這 個 槪 念 雖  

^ 可 ^ 烏 加 列 文 字 根 ί / ^ 得 著 證 赏 י 但 到  

目 前 爲 止 ， 字 根 在 ^ 加 列 文 中 卻 只 能  

在 幾 個 人 名 _ 赫 證 1 1 。

當 大 衛 反 思 拿 單 先 前 向 他 宣 吿 之 永 遠  

的 約 時 י 以 修 辭 疑 問 句 問 道 ：「關 乎 我 的  

一 切 救 恩 和 我 一 切 所 想 望 的 ，祂 豈 不 爲 我  

成 就 麼 ？ 』 （撒 下 廿 三 5 ) 。爾 後 的 聖 經  

作 者 亦 採 此 主 題 ，並 給 予 肯 定 的 答 案 ，如  

一 篇 上 行 之 詩 （一 三 二 17 ) 。神 必 使 大 衛  

的 角 在 耶 路 撒 冷 發 生 ，事 苡 上 ，亦 延 伸 至  

以 色 列 全 家 （結 廿 九 21 ) 。

首 先 引 闬 撒 下 廿 三 5 的 思 想 ，並 用 字  

根 爲 稱 呼 彌 赛 亞 之 名 詞 的 作 者 乃 是 以  

赛 士 （· 四 2 ) 。亦 有 人 反 對 以 赛 亞 所 說  

『耶 和 華 發 生 的 苗 』是 指 彌 赛 亞 ，因 其 平  

行 句 是 『地 的 出 產 』 。因 此 認 爲 赛 四 2 只  

是 指 土 地 的 農 產 豐 富 。但 逭 個 觀 點 忽 略 這  

兩 個 片 語 在 其 他 經 文 中 都 用 以 指 彌 赛 亞 ， 

同 時 也 忽 略 了 這 種 出 產 豐 盛 的 光 聚 是 非 比  

尋 常 地 局 限 在־״ 那 日 』 ，是 爲 以 色 列 逃 脫  

之 人 預 備 的 。此 外 ，他 們 也 忽 略 了 啓 示 的  

漸 進 性 ，撒 下 廿 三 5 ( 或 許 還 有 詩 一 三 二  

17 ) 的 觀 念 ，到 了 主 前 八 世 紀 當 然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了 。所 以 ， ז 耶 和 華 的 苗 裔 J 
( 或 如 同 源 字 硏 究 所 釐 淸 之 「耶 和 華 的 兒  

子 J ) ，顯 然 是 指 的 神 性 ，然 而 其  

人 性 也 包 括 在 其 中 、 因 爲̂ 祂 是 『地 的 出  

產 J 0

在 耶 廿 三 5 〜 6 與 卅 三 15〜 1 6 中 ，祂  

是 大 衛 家 所 興 起 ז 公 義 的 苗 裔 』 י 必 雄 王  

權 。雖 然 經 文 的 焦 點 在 其 人 性 也 在 其 王 室  

本 性 ，但 經 文 也 強 調 祂 的 神 性 ，稱 祂 爲  

『耶 和 華 我 們 的 義 』 。注 意 這 兩 處 經 文 的  

上 下 文 都 應 許 以 色 列 人 必 歸 回 ，在 耶 卅 三  

19〜 2 6 甚 至 更 指 明 ： 的 應 許 乃 上 溯  

自 神 對 亞 伯 拉 罕 、以 ― 、^ 1各 、祭 司 利 未

人 與 大 術 的 應 許 ！

撒 迦 利 亞 （ 三 8 ) 描 述 此 苗 裔 （

) 爲 神 的 僕 人 。無 庸 膛 疑 是 喑 指 以 赛  

^ 所 — 之 神 的 義 僕 ，耶 穌 基 督 。在 亞  

六 י 12 先 知 宣 吿 說 ： Γ ® 哪 ！那 名 稱 爲 大  

術 苗 裔 的 ，祂 … … 必 在 位 上 作 祭 司 ，使 兩  

職 之 間 簿 定 和 平 』 。撒 迦 利 亞 視 大 祭 司 約  

徑 亞 爲 應 許 之 預 表 י 但 只 是 神 將 來 在 耶 穌  

蕋 督 身 上 應 驗 的 一 個 憑 質 。

死 海 古 卷 以 片 語 aemaA ί/δννίί/ 爲 彌 货  

亞 用 語 ，以 解 釋 在 掷 [下 1 4  ^ 大־ 衛 之 約  

( J B L  77: 353 ) °
新 約 至 少 有 兩 次 引 用 此 彌 赛 亞 之 頭 銜  

「苗 裔 J ，延 用 字 根 *yw/7在 L X X 中 的 譯• 參

法 ： 與 來 七 1 4 應 譯 爲

־1 我 們 的 主 是 從 猶 大 長 起 來 的 』 ，而 路 一

7 8 中 的 完 全 等 於

Y H W H ，所 以 我 們 將 該 節 譯 作 ：

+ 因 * 們 神 憐 憫 的 心 腸 ，自 髙 天 而 來 的 苗

裔 必 臨 近 我 們 』 。只 要 把 髙 天 』改 爲 神

的 名 字 ，就 是 舊 約 用 語 的 重 現 。

這 個 彌 赛 亞 槪 念 的 其 他 證 據 亦 見 於 πέ-
w r 『枝 條 』 、A d /e r『本 J (    1 ) 、• · #
少 加 印 Γ 嫩 芽 』及 ■y/zdrwA Γ 根 』 （Ϊ 5 五 三

2 )  °

參 考 會 目 ：B a ro n，D a v id ， Λ α ρ  q/* 
a h 's  G lory: C hrist in the  O T t Z o n d e rv an , 
n d， p p , 72-150 . B eecher, W illis J ., The  
P rophets a n d  The P rom ise, B ak er, 1963, 
p p . 335-40 . B u d a , Jo sep h , 11 Sem ah  
Jah w eh : In v estig a tio n es  a d  C h ris to lo g ism  
Isa ia n a m  S p ec tan tes , B ib  10: 1026 ־ ־ · 
T H A T , II . p p . 563-65 .

W. C. K.

ד «י ?  見  1927b ，c
〇י מ ^  見  1929b

見  1932a

1929 ם  מ צ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9 2 9 a  婦 女 的 帕 子

( 赛 四 七 2 ; 歌 ’四 1 ， 3

六 7 )
1 9 2 9 b ם  陷 ???י 阱 、網

跟 （伯 ‘五 5 ; 十 八 9 )  意

義 不 明

1 9 3 0  枯 乾 、 凋 萎 僅 見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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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3 9  * ע נ צ  ( s a n a 4)  I

何 九 14

衍生詞

1930a ד,  ו מ צ  莉 萄 餅 、

成 塊 油 萄 乾 （ 撒 上 廿  

五 18 ; 卅 12 )

ר 1931 מ צ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參

1 9 3 1 a 羊 צ??ר  毛 （寶一

18 ; 結 廿 七 18 )

1 9 3 1 b ת  ר ! ^  樹梢

( 結 十 毛 3 , 2 2 ; 州־ 一 3 ， 

10 )

ת ר מ צ  (sam m eret)  M  11931b

1932 9 ת ?  ( ^ m a ^  了 结 、切 斷 、毁壞

( A S V 與 R S V 常 有 不 同 ·· A S V 也 

用 co n su m e ; R SV  也 用  v an ish  י 

hem  in י w ipe o u t )

衍生詞

1 9 3 2 a  完 全 、至

4 〖 利 廿 五 2 3 ， 30 )

出 現 1 4 次 。本励詞是表示毀壞

或 使 ^人 完 全 靜 默 的 一 個 非 常 強 烈 的 字 眼

( K B  ; 參 伯 廿 三 17 ) ，如 在 患 難 中 無 用

的 朋 友 就 像 冰 雪 遇 熱 就 消 失 無 蹤 （伯 六 15

f f . ) 。亦 用 以 形 容 某 人 強 烈 的 慾 望 ’想要

完 全 剪 除 仇 敵 （參 詩 一 四 三 1 2 ) 。大衛得

以 剿 滅 仇 敵 י 乃 因 神 使 他 們 轉 背 逃 跑 （詩

十 八 40  [ Η  41 ] ) / /，心 /挪 （詩 十 八 38
•  ·

[ Η 39 ] ，女□烏力口 歹1」文 "ל   I I  : 7f. A is 

W U S n o .  2330  ) 。詩 人 亦 避 排 擠 者 的 攻  

擊 ，攻 擊 的 方 包 括 誣 陷 搶 奪 ，強 逼 償 還  

( 詩 六 九 4  [ Η  5 ] ) 。然 而 公 義 的 神 ，必 

自 城 中 滅 絕 讒 謗 義 人 與 眼 目 高 傲 的 人 （詩 

一〇一  5 f . ; 參 詩 七 三 2 7 ) 。當詩人在神  

的 烈 怒 之 下 ，亦 感 覺 避 剪 除 （詩 八 八 16 

[ Η  17 ] ) 。熱 心 艰 奉 神 的 人 亦 有 類 似 的  

感 赀 ，特 別 見 仇 敵 忘 記 神 的 言 詞 ，就如被  

那 熱 心 所 呑 滅 一 般 （詩 —— 九 139 ) 。耶 

利 米 爲 耶 路 撒 冷 城 陷 而 哀 哭 時 ，也感觉他  

的 命 在 水 流 過 頭 的 水 牢 中 『斷 絕 』 （ R SV
作  f lu n g ...a liv e  ; A SV  作  c u t o f f  m y life ; 

哀 三 53f.,) 。但 道 些 人 仍 憑 信 心 、滿有得  

救 確 據 地 向 神 呼 求 （詩 八 八 ；哀 三 55

ff‘ ） °

J .  E . H .

择 見  1936a

，^δτιβΛ^) צינה 1933 א צ;  牲畜

( 詩 八 8 ··民 卅 二 24 ) 是 的  

副型  ’

#ה  見  1937a，1938a
8 ) άצנוע  η & α  V 見  1939a

ור3צ  見 1942a

（广—抓今 ^נח 1934 下 降 （士  一  14 ··書
十 五 18 ; 士 四 21 )

見 1940a צניח

枯 צנם 1935 乾 、堅 硬 （創四

一  23 )

見 1936c צנין

I צנן 1936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 9 3 6 a 卩 荊 棘 、倒 刺 （箴 

廿 二 5 ; 伯 五 5 ) 意義不明 

1 9 3 6 b ה3צ   鈎 子 、倒 刺

僅見於 & 四 2 
1 9 3 6 c ו  י נ צ  莉 棘 、刺 （

民 卅 三 55 ; 害 廿 三 13 )

G צנו 1937 nW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937a ה צ|  涼 氣 僅 見 於

箴廿五  ̂ 13

I צנו 1938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938a 大 盾 牌 （撒

上 十 七 7 ; 代 下 ־1 ־ 一  1 2 ) 小 

盾牌是

1938b צנצנת 瓶子

僅 ‘ 於出 + 六 33

1939 *0 （‘άηαץנע  卑 屈 、 搛 卑 僅

以 H iph il出 現 一 次 （彌 六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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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0 ח  נ צ  ( s a n a p )

衍 生 詞

1939a ( 8 ά η ΐ Ι α * ) 卑 屈 傜 見

於箴十 2 ^ ־

1940  n jy  G S w a W 繫 上 、束 起 （利十

六 4 ; 赛 廿 二 18 )

衍 生 詞

1940a ח ^י  頭 巾 （ 如

亞 三 5 ; 伯 廿 九 14 )
1940b ה ק צנ  桃 成 一 團

僅見於 ―廿 二 18 
1940c ( m i ^ n e p e t ) 欠 祭

司 的 頭 巾

w —w e p e i頭 巾 亦 象 徴 高 贵 （K J V 譯作  

m i t r e 與 diadem  ; A S V 從 頭 到 尾 都 作  

m itre ; RSV 作  tu rb an  )
這 名 詞 出 現 1 2 次 ，在出埃及記及利未  

記 有 1 1 次 一次在結廿一 י  3 1 。此乃大祭  

司 頭 上 極 爲 醒 目 的 標 誌 。在以西結逬生励  

地 預 言 大 衛 王 朝 與 亞 倫 祭 司 的 體 系 必 要 廢  

止 。『頭 巾 j 的 翻 譯 由 本 字 乃 衍 生 自 意 爲  

繫־״ 於 週 圍 』的 得 到 支 持 。

C . L . F.

#
見 1938b #?·?ת

ר, 1941 צ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941a ס נ צי  伽 僅 見 於 耶

廿 九 26

ר 1942 צ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4 2 a  4 3 צ  ( ^ i n n d r j  管 子 、 嘴

管 、導 餐 （詩 四 二 8 ; 撒下  

五  8 ) 見 M advig， D . H ·， 

“ G u tte r,”  in Z PEB , I I， 
頁 854

1942b ת רו ת צנ  供 給 燈

油 4.子 （亞 四 12 )
ת רו ת ?נ  ( a a n V r U )  B  1942b

1943 行 走 、前 進

衍 生 詞

1943a ער¥ ‘arf^ 腳 步 、步 伐

( 如 ‘ 卅 20 ; 耶 十 3 )

1943b I 前 進 （撒

下 五 24 ; 代 上 十 四 15 )
1943c 〇״ ‘如 幻 I I 臂 鐲 、足

鍊 （ i 三 20 · · 王 下 十  

— 12 )

1943d 叩 神  腳 步 （但

十 一 י ; 43  詩 卅 七 23 ; 箴

廿 2 4 )

足 ‘ （崴 州 ־ 一 5 0 ; 撒 下  

— 1 0 )

— ^ ^ 意 爲 有 節 奏 地 步 行 （參 撒 下  

六 13 ) ，形 容 人 謁 見 君 王 的 態 度 （伯 十 八

1 4 ) 。勾 劃 某 人 有 規 律 地 踏 往 淫 婦 家 的  

路 ，他 充 分 知 道 自 己 的 方 向 ，卻 渾 然 不 知  

其 結 局 乃 是 陰 間 （箴 七 8 ‘· 參 五 5 ) 。敎  

師 指 敎 他 的 學 生 要 走 智 慈 的 路 י 這 樣 ，他  

的 生 活 方 式 （步 伐 ）才 不 會 帶 給 他 艱 難 與  

憂 患 （箴 四 10ff；) 。

耶 和 華 注 目 觀 看 人 的 道 路 （伯 卅  

四 21 ) 。神 使 詩 人 腳 上 的 地 步 寬 闊 ，行走  

不 滑 跌 （撒 下 廿 二 37 ) 。箴 十 六 9 說 ：

「人 心 簿 算 自 己 的 道 路 ，惟耶和華指引他  

的 腳 步 』。這 句 箴 言 י 適當地平衡了人的  

命 運 中 神 與 人 的 责 任 。人必先開始有所行  

動 י 但 結 果 是 否 圆 滿 則 在 乎 神 。然而神的  

子 民 深 知 自 己 實 在 需 要 神 來 引 導 י 耶利米  

在 痛 悔 中 尋 求 神 的 爾 助 י 由 衷 地 斷 言 ：

「耶 和 華 啊 ，我 曉 得 人 的 道 路 不 由 自 己  י

行 路 的 人 也 不 能 定 自 己 的 腳 步 J ( 耶 

十  23 ) °
在 軍 槊 術 語 上 י 本字主要是用來指耶  

和 華 。祂 在 以 色 列 軍 隊 的 前 面 י 爲他們爭  

戰 （士 五 4 ) 。因 祂 走 在 前 頭 ，大自然亦  

有 所 感 ，知 道 祂 是 王 י 受 祂 支 配 （詩六八  

7f. [ Η  8Γ ] ; 哈 三 12 ; 參 耶 十 5 ) 。

J .  Ε . Η .

1944  nv?  低 頭 、屈 身 、弩腰

( 如 $五 一  14 ; 耶二  20 )

見  1946a
V y ;  見  1948a

צעו 1945  ( ^ ά ‘α τ 〇 漂 流 、旅 行 僅見於

mmk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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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8 ר  ע צ  ( s a  €a r )

1946 ר  ע צ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946a  t r y y  帕 子 、蓋頭

( 創 廿 四 65 ; 卅 八 14 )

ם עי צ {； ?  ( s a ^ s u ^ m j  ^  1891a

1947 ר,  ע צ  ( ^ « ‘《釦 喊 叫 、 求 救 （A SV
與 R S V 類 似 י 但 N ip h a l時 例 外 ， 

R SV  作  C all o u t י A SV  作  g a th e r  
to g e th e r )

衍 生 詞

1947a  ^ ה；צ  呼 叫 、呼 喊

B D B 認 爲 阿 拉 伯 文 原 意 爲 「如 雷 之  

聲 』 。本 字 根 意 爲 在 極 大 的 危 急 中 揚 聲 求  

救 ，或 極 興 嵆 時 所 發 之 感 嘆 （參 王 下  

二 12 ) 。如 衆 人 發 現 鍋 中 的 食 物 有 漭 ，先  

知 的 門 徒 便 立 時 痛 苦 地 喊 叫 （ 王 下  

四 4 0 ) 。女 子 遭 強 骚 時 要 喊 叫 求 救 ，若  

否 ，則 犯 淫 亂 之 罪 （申 廿 二 2 3 〜 2 7  ) 。以  

色 列 的 領 袖 常 懇 切 呼 求 神 的 铒 助 ，如 摩 西  

面 臨 諸 多 困 境 時 י 便 向 神 呼 求 י 求 神 引 導  

( 參 出 十 七 4 ) 。有 一 次 神 回 答 摩 西 י 叫 

他 只 管 住 聲 ，開 始 行 動 （出 十 四 15 ) 。本  

字 亦 描 述 以 掃 失 去 祝 福 之 後 的 反 應 （创 廿  

七 34 ) ; 以 及 約 概 被 非 利 士 人 擄 去 時 ，以  

色 列 人 的 反 應 （撒 上 四 14 ) 。本 字 經 常 指  

在 戰 爭 中 避 搶 奪 與 毀 滅 者 的 呼 聲 （參 耶 四  

九  21 ) °
髙 聲 呼 喊 常 是 表 明 公 理 不 存 在 或 施 行  

審 判 。以 色 列 雖 然 被 神 建 立 爲 一 個 要 產 生  

公 平 公 義 的 國 家 ，亦 有 流 血 的 寃 聲 上 達 ， 

即 爲 暴 虐 之 城 （赛 五 7 ) 。公 義 的 哀 歌 揚  

起 ，爲 他 們 的 國 家 所 迥 受 的 损 失 而 哀 哭  

( 參 赛 卅 三 7 ; 哀 二 18 ) 。他 們 爲 引 致 這  

個 災 禍 之 罪 痛 悔 ，求 神 赦 免 铒 助 。神 垂 聽  

人 的 呼 求 ，特 別 是 義 人 在 患 難 之 下 所 發 的  

祈 禱 ，大 有 功 效 。希 伯 來 人 在 埃 及 人 的 道  

轄 下 呼 求 （出 三 7 י ( 神 垂 聽 ，並 以 出 埃  

及 記 中 的 大 作 爲 拯 救 他 們 。因 爲 所 多 瑪 與  

蛾 摩 拉 的 受 欺 壓 之 人 的 哀 聲 上 達 ，神 來 密  

判 欺 壓 之 人 （創 十 八 21 ; 十 九 13 ) 。神  

特 別 應 許 要 垂 聽 受 苦 的 、寄 居 的 、孤 兒 、 

寡 婦 的 呼 求 （出 廿 二 22f. [ H  21 f· ] ; 參  

詩 九 12 [ Η  13 ] ) 。當 神 垂 聽 祂 子 民 的  

呼 求 ，並 伸 手 拯 救 他 們 脫 離 患 難 י 便 證 货  

祂 是 永 活 的 眞 神 ：因 爲 人 雖 呼 求 偶 像 ，它

們 卻 無 所 反 應 （詩 一 〇 七 6 ， 28 ; 赛 四 六  

7 ) °
然 而 י 神 雖 懲 治 惡 人 ，但 仍 有 恩 慈 。 

由 於 希 伯 來 人 的 呼 求 ，埃 及 人 爲 長 子 的 死  

亡 而 揚 聲 哀 哭 （出 一- ־1  6 ; 十 二  30 ) ; 
在 末 日 ，惡 人 也 因 心 中 憂 傷 而 哀 號 （赛 六  

五  14 ) °
神 受 苦 的 僕 人 完 成 祂 車 工 的 方 式 ，不  

同 於 地 上 的 君 王 追 求 顯 達 。祂 在 街 上 不 揚  

聲 （赛 四 二 2 ) ，即 祂 不 譁 衆 取 寵 以 對 抗  

當 代 的 君 王 。

的  N ip h a l 與  H iph il 意 爲  r  被  

召 聚 集 _ ! ( 參 士 七 23f. ) 。領 袖 可 以 召 集  

百 姓 一 同 追 趕 敵 取 。掃 羅 是 征 服 迦 南 之 後  

第 一 位 能 夠 號 召 全 國 聚 集 打 杖 以 退 敵 的 領  

袖 （撒 上 十 三 4 ) 。會 衆 集 合 也 可 能 是 因  

領 袖 要 宣 佈 重 大 琪 情 。撒 母 耳 將 百 姓 召 聚  

在 米 斯 巴 ，按 立 掃 羅 爲 王 （撒 上 十 17 ) 。 

參 考 軎 目 ：T H A T , I I，pp. 568 — 74.
J .  E . H .

1948  降 爲 卑 微 （如 伯 十 四

21 ; 耶 卅 19 )

衍 生 詞

1 9 4 8 a  ! ר עי צ  微 小 、卑 微

、¥ 幼 .
1 9 4 8 b  年 輕 人

( 創 四 三 33 ; 耶 十 四 3 ; 四

八 4 )
1 9 4 8 c ר  ^ מ  小 事 （如

創 十 九 20 ; 伯 八 7 )

微 小 等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類  

^以 ；有 些 地 方 ，R S V 的 譯 法 較 佳 ’參 撒 上  

九 2 1 ; 耶 十 四 3 ; 參 耶 四 八 4 ; 詩 六  

八  27 [ Η  28 ] )
本 字 根 是 指 在 年 齢 上 扱 小 的 ，因 此  י

也 是 在 重 要 性 、榴 利 與 願 望 上 最 小 的 （撒  

上 九 21 ; 耶 十 四 3 ) 。在 亞 喀 得 文 與 阿 拉  

伯 文 皆 有 同 源 字 ，烏 加 列 文 爲 贫 以 U T  
19: n o . 2182 ) 。同 義 字 見 扣 /δ "  ; ί/α/ ( 貧  

寒 、弱 小 ，士 六 Μ י ( 15 ζό  ( 受 親 視 ，詩  

 九 141 ) 。 反 義 字 爲  

( 頭 生 ） Ά  ( 長 者 ，創 廿 五 23 ) ， 

( 年 老 ，伯 州 二 ־ ) Vm/—‘ י ( 6  強  

壯 ，赛 六 十 22  ) 。

本 字 指 煅 晚 生 的 孩 子 （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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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9  5 ד ^  ( s a p a d )

反 義 ） ，亦 指 卑 微 。如 ：長 子 得 到 雙 倍 的  

祝 福 與 產 業 ，第 二 個 兒 子 得 到 的 較 少 。同 

樣 地 ，掃 羅 也 自 認 爲 不 配 ，因 他 的 家 族 在  

至 小 的 便 雅 憫 支 派 （創 四 三 33 ) 中 也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參 詩 六 八 27 [ Η  28 ] ) 。但 同  

時 也 要 注 意 ：猶 大 雖 非 長 子 ，但 圭 必 不 離  

開 他 （創 四 九 10 ) 。因 此 ，本 字 指 最 小 的  

兒 子 與 / 或 圾 不 重 要 的 （耶 四 九 20  ) 。年  

幼 者 （卑 微 者 ）是 無 智 慈 （伯 卅 二 6 ) ， 

且 被 藐 視 的 （伯 卅 1 ) 。本 字 有 時 亦 指 僕 人  

或 奴 婢 （耶 十 四 3 ; 四 八 4 ) 。詩 人 自 認  

卑 微 י 唯 順 服 於 神 （ 詩  九 141 ··

參  Ώ /ώ ) 。

L. J .  C .

1949  緊 贴 、鮍 縮 （哀 四  

8 )

1950  Γφ? I 注 意 、留 心

衍 生 詞

1 9 5 0 a ה  פי צ  守 望 臺

( 哀 四 17 ) 陰 性 名 詞  

1 9 5 0 b ה  ???/? 守 望 樓

( ― 廿 一  8 代 下 廿 24  ) 陽 性  

名 詞

所 表 達 的 觀 念 是 全 心 注 意 悄 勢 以  

得 利 ^ 或 躱 避 敵 人 之 驚 嚇 。動 詞 意 爲 『埋  

伏 窺 探 』 י 惡 人 窺 探 義 人 ，想 要 殺 他 （詩  

卅 七 3 2 ) 。相 對 地 ，才 德 的 婦 女 觀 察 家  

務 ，即 她 殷 勤 地 照 顧 家 裡 的 每 一 個 需 要  

( 箴 卅 一  27 ) 。同 樣 地 ，耶 和 華 的 眼 目 也  

注 意 地 上 所 發 生 的 事 ，爲 要 對 其 上 的 居 民  

施 行 恰 當 的 審 判 （ 箴 十 五 3 ; 參 詩 六  

六 7 ) 。亦 表 示 信 心 的 仰 望 ，彌 迦 說 ：

Γ 至 於 我 ，我 要 仰 望 耶 和 華 ，要 等 候 那 拯  

救 我 的 神 ，我 的 神 必 應 允 我 ·1 ( 七 7 ) 。 

D h o r m e 認 爲 伯 十 五 2 2 的 —/?ϋ ( 等 候 ） 

爲 被 動 分 詞 י 意 爲 被 鑒 察 0 ^結 果 ״ י ־ 選  

擇 J 或 F 特 定 J 。

分 詞 （ p p M  ) 意 爲 Γ 守 望 者 · I ，駐 紮  

在 城 牆 上 ，負 责 將 任 何 危 險 通 報 國 家 領 袖  

的 人 （參 撒 上 十 四 16 ; 撒 下 十 八 2 4 f f · ; 

王 下 九 17〜 2 0 ) 。若 有 所 失 職 ，常 引 致 殺  

身 之 禍 ；有 時 亦 用 以 描 述 先 知 的 職 份 。神  

對 以 西 結 說 ： ־1 我 立 你 做 以 色 列 家 守 望 的  

人 ，所 以 你 要 聰 我 口 中 的 話 ，替 我 警 戒 他

們 』 （三 17 ; 參 卅 三 7 ; 耶 六 17 ; 哈 二  

1 ) 。若 他 沒 有 替 神 餐 戒 他 們 ，他 們 喪 命 ， 

先 知 亦 有 罪 ；若 他 忠 實 地 傅 講 神 的 信 息 ’ 
則 不 管 百 姓 如 何 回 應 ，他 都 不 須 再 負 進 一  

步 的 赍 任 （結 三 18〜2 1 ) 。雖 然 神 不 斷 信  

實 地 爲 以 色 列 差 逍 守 望 者 ，但 許 多 人 却 在  

他 們 的 使 命 上 變 爲 瞎 眼 而 一 無 所 見 （赛 五  

六 1 0 ) 。守 望 者 的 失 職 與 百 姓 拒 絕 眞 守 望  

者 ，是 以 色 列 敗 亡 的 主 要 原 因 。相 對 地 ’ 
眞 先 知 必 定 是 率 先 歌 頌 神 救 贖 之 功 的 守 望  

者 （赛 五 二 7 〜 1 0  ) 。

創 卅 一  4 9 中 的 米־״ 斯 巴 』之 名 饒 富 意  

義 ，爲 『神 在 你 我 之 間 鑒 察 的 祝 福 ，但  

原 本 絕 非 祝 福 之 意 ，是 雅 各 與 敵 對 的 岳 父  

之 間 扭 淸 界 線 ，彼 此 應 許 互 不 侵 犯 。

J .  E . H .

1951  1 1  ? ה 菝ק 蓋 、鍍

衍 生 詞

1 9 5 1 a 外 צפויי  包 金 屬

( 赛 卅 22 ; 出 卅 八  : י 19 17

民 十 七 3 〜4 )
1 9 5 1 b ת  ?י ?  ( ^ 句 成 ） 毛 毯 （赛 廿  

( ״ 5—
1 9 5 1 c  ηρ?? 柱 頂 （代 下 三

會 蘇 內 的 許 多 器 物 都 包 有 純 金 ’包 括  

約 櫃 的 內 外 （出 廿 五 l 〇f · ，1 3 ， 28 ) 、桌  

子 （出 廿 五 2 3 f . ) 與 香 壇 （出 卅 3 ’ 5 ) 。 

燔 祭 壇 的 角 則 包 著 銅 （出 廿 七 2 ， 6 ) °
所 羅 門 在 聖 殿 內 部 （王 上 六 20 ff· ) 及  

許 多 器 物 （王 上 六 2 0 ，2 2 ，2 8 ，3 0 ， 32 ) 

上 都 包 衷 金 子 י 並 以 资 石 裝 飾 屋 子 （代 下  

三 6 ) 。甚 至 他 的 象 牙 资 座 也 包 了 黃 金  

( 王 上 十 1 8 ) 。顯 然 這 些 鍍 金 有 時 被 拿  

下 י 希 西 家 便 將 殿 門 與 柱 子 上 的 黃 金 刮 下  

( 王 下 十 八 1 6 ) 。這 些 金 子 並 非 今 日 的 薄  

金 葉 ，可 以 刮 下 來 並 用 做 贡 物 （王 下 十 八  

16 ) °
本 字 根 也 用 於 鋪 地 皮 與 牆 （王 上 六  

15 ) 。箴 言 將 火 熱 的 嘴 、奸 惡 的 心 比 喩 爲  

銀 渣 包 的 瓦 器 （箴 廿 六 23 ) 。 （但 本 節 的  

銀 渣 可 能 是 一 個 字 ，烏 加 列 文 可 以 證 明 ，

意 爲 白 釉 י 見 。

一 處 難 解 的 經 文 是 资 廿 一  5 。 f  

，學 者 們 有 不 同 的 見 解 ’ 認 ^ 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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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3 ו5צ   ( s a f a r i )

自 $5/70 I ，「派 人 守 望 · ！ （ A S V 作 they  
se t th e  w atch 或 י (   I I ， Γ 鋪 開 毯

子 ■I ( R SV  作  th ey  sp read  th e  ru g s ) 。後  

者 似 乎 較 符 合 上 下 文 ：货 符 沉 迷 荽 樂 ，在  

國 家 存 亡 絕 續 危 急 之 秋 י 仍 繼 續 擺 設 筵  

席 °
J .  E . H .

見  1892b 
י פו צ  ( s ip p u y )  M  1951a

見  1953b 
י נ פו צ  見  1953c
ף פו צ  (s ip p o r)  1959a

1952 ח  פ צ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5 2 a  r ! D P S 瓶 、 罐

( 如 王 丄 十 七 、 2 ··撒 上 廿 六  

11 )
1 9 5 2 b ת  ח פי צ  ( γ ρ υ μ ο  薄 餅 （谨

見 於 出 十 六 31 )

ת1י9צ  (sa p p a h a tj 見 1952a 
見 צפ^ה  1950a
ת ח פי צ  〇 邱 見  1952b

ן פי צ  見  1953a
פי；} ^  見  1955a
ר פי צ  見  1962a
ה י י פ צ  見  1960a
ת פי צ  … 网 見 1951b

1953 9$ ן  隱 藏 、珍 藏 、做 存

衍 生 詞

1 9 5 3 a ו  פי צ  財 资 僅 見

於 詩 + 七 · 14 
1 9 5 3 b ו1  ו פ צ  北 方 （如

創 十 三 14 ; 耶 廿 六 26  )
1953c י  נ פו צ  北 方 的

僅 見 ^ 現 三 20 
1 9 5 3 d  9? ן8צ ו  隱 藏 的

寶 4 僅 見 於 &  6

出 現 3 6 次 。意 指 爲 了 明 確 的 目  

的 一 ־1 無 論 是 保 護 或 邪 惡 的 理 由 —— 而 隱  

藏 某 物 。摩 西 在 家 中 被 藏 了 三 個 月 י 爲 要  

保 護 他 免 於 法 老 除 滅 所 有 希 伯 來 男 嬰 的 命  

令 （出 二 2 ) 。惡 人 躱 藏 要 害 無 罪 之 人  

( 箴 一 1 1 ) ， 但 結 果 卻 自 密 己 命

( 一 18 ) 。惡 人 在 神 前 無 法 隱 藏 其 惡 （耶  

十 六 1 7 ) 。 「收 藏 罪 惡 』乃 爲 在 審 判 的 曰  

子 按 其 惡 行 報 （ 何 十 三 12 ; 參 伯 十  

五  20 ; 廿 一  19 ) 。

當 人 落 入 患 難 與 試 煉 中 時 ，神 總 將 祂  

的 子 民 藏 在 祂 的 隱 密 處 （詩 廿 七 5 ; 卅 一  

2 0 〔Η 2 1 〕 ） 。以 色 列 的 神 將 穩 妥 與 避 難  

所 賜 給 祂 的 百 姓 ，顯 明 祂 特 別 保 守 眷 顧 祂  

的 百 姓 י 顼 寅 上 ，他 們 被 稱 爲 ״ 神־ 所 隱 藏  

的 人 J ( 詩 八 三 3 〔 Η  4 〕 ； R S V 〔 thy  
] p ro tec ted  ones ) 0

本 字 也 指 積 存 或 珍 藏 寶 物 י 因 爲 它 們  

極 有 價 値 。耶 利 米 預 言 猶 大 的 仇 敵 巴 比 倫  

將 上 來 （耶 卅 六 29 ) 。但 不 久 後 他 亦 預 言  

巴 比 倫 必 被 由 北 方 而 來 的 大 國 所 滅 （耶 五  

十 9 ; 五 一  48 ) 。以 西 結 也 預 言 以 色 列 的  

仇 敵 必 來 自 北 方 極 遠 之 處 ，投 入 末 後 的 大  

戰 （結 卅 八 6 ， 15 ) 。因 此 י 北 方 成 爲 罪  

惡 的 預 兆 。在 許 多 神 話 中 י 北 方 是 魔 鬼 的  

座 位 。

北 方

° 在 迦 南 的 神 話 中 ，北 方 是 衆 神 聚 集 之  

處 י 在 名 爲 的 山 中 ； 因 此 可  

作 玛 有 名 詞 / 在 此 巴 力 爲 衆 神 之 首 。此 山  

通 常 被 認 爲 是 拉 斯 珊 拉 北 方 之 Jebel el 
A q r a ‘ ， C asiu s 山 。 K ap e lru d  認 爲 在 巴 力  

殿 中 獻 祭 的 塔 可 能 亦 稱 爲 S a p a n ，是 山 與  

祭 鈕 的 神 祕 結 合 （頁 58 ) 。衆 神 所 聚 會 的  

山 亦 爲 以 賽 亞 引 用 於 斥 责 巴 比 倫 王 的  

狂 語 ： ״ 我־ 要 坐 在 聚 會 的 山 上 י 在 北 方 的  

極 處 』 （赛 十 四 1 3 ) 。這 王 自 詡 爲 宇 宙 與  

衆 神 的 統 治 者 ，然 而 其 狂 傲 必 因 神 的 怒 氣  

而 迅 速 衰 落 。

當 詩 四 八 2 〔 Η  3 〕描 述 錫 安 山 在 北 方  

時 ，乃 比 喩 唯 有 神 是 全 地 之 君 ，唯 有 祂 配  

受 尊 崇 與 讚 美 。本 節 也 可 能 比 較 是 指 地 域  

性 。 的 意 思 可 能 只 是 「邊 J ( 出 廿  

六 2 2 ，參 י 民 三 35 ) 。聖 殿 位 於  

大 術 之 城 的 北 邊 。有 時 神 也 被 描 述 是 自 北  

方 向 祂 的 僕 人 顯 現 （伯 卅 七 2 2 ) י  自 资 座  

發 出 可 怕 的 威 嚴 。以 西 結 見 狂 風 自 北 方 颳  

來 ，在 鹱 中 卷 見 神 榮 耀 的 異 象 （結 一  4 

ff· ) °
神 應 許 自 北 方 帶 回 其 子 民 （ 赛 四  

三 6 ; 四 九 1 2 ; 耶 十 六 1 5 ) 。 無 論 何  

處 י 地 上 的 勢 力 都 不 能 攔 阻 神 對 他 們 的 眷  

顧 （耶 卅 一  8 ) 。約 伯 說 神 將 北 極 鋪 在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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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 €)  I) ע פ 1 צ 9 5 4

中 （伯 廿 六 7 ) י  意 指 甚 至 邪 惡 之 處 或 衆  

神 聚 會 之 山 ，也 是 神 從 無 變 有 的 創 造 。所  

以 ，沒 有 任 何 邪 惡 的 榴 勢 、假 神 、或 神 聖  

的 集 會 י 可 如 神 自 有 永 有 ，或 在 神 創 造 的  

大 能 之 外 具 有 任 何 能 力 或 存 在 （參 詩 八 九  

1 2 〔 Η  1 3 〕 ） °
參 考 書 目  ：G a s te r , T h e o d o re  H ., Thespis, 
D o u b le d a y , 1961. K ap e lru d , A . S ., B a a l in 
the R as Sham ra  T ex ts , C o p en h ag en : G . E.
C . G a d , 1952· M o rg en s te rn , J u lia n， 

44P salm  48 in יי,  H ebrew  Union College  
A n n u a l 1 6 ; 1 9 6 O .־־־ ld en b u rg , U ., The  
C o n v ic t Betw een E l a n d  B aa l in C anaanite  
Religion, B rill, 1967. R ow ley , Η . H ., Job , 
L o n d o n : T h o m a s  N elso n  &  S on , 1960. de 
S av ignac , J . “ N o te  s u r  le Sens d u  T h e rm e  
S ap h o n  tra n s  q u e lq u es P assag es de la 
B ible,” V T  3: 95f· T H A T，I I，pp· 5 7 5 — 81·

丄 E . H·

國 ，搶 奪 財 寶 י 如 同 人 梆 到 鳥 窩 卻 沒 有 一  

聲 鳴 叫 抗 議 。因 其 自 大 髙 傲 ，神 必 毀 滅 亞  

述 （赛 十 1 5 〜 1 9  ) 。根 據 赛 卅 八 1 4 ，希  

西 家 爲 著 必 死 的 病 痛 ，哀 鳴 如 燕 如 鶴 。另 

一 方 面 ，本 字 亦 指 死 者 所 發 的 聲 音 （赛 廿  

九 4 ) ，與 交 鬼 、行 巫 術 的 緜 忸 之 聲 （赛  

八 19 ) ，後 者 或 許 是 模 仿 死 者 的 聲 音 ，想  

嬰 召 喚 他 們 。亞 利 伊 勒 ，大 衛 的 城 在 困 難  

之 時 ，她 的 結 局 不 過 是 自 豳 土 中 發 聲 哀 鳴  

( 赛 廿 九 4 ) 。當 神 向 以 色 列 人 掩 面 ，雖  

有 人 獻 策 向 異 邦 邪 術 尋 求 指 引 י 但 以 赛 亞  

呼 籲 以 色 列 唯 應 向 神 尋 求 訓 誨 與 法 度 （赛  

八  19Γ ) °
J .  E . H .

ה ן צ פ צ  見  1957a

1958  I 总 義 不 詳 ，僅 見 於

士 七 3

1954 ע  פ צ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5 4 a  y p ?  ( f e p a V 毒 蛇 僅 見 於 赛

十 四 29
1 9 5 4 b י  נ עו פ צ  毒 蛇

( 如赛 ־1  - 一 、 ；箴 廿 三 32 )

1955 ע  פ צ  g p V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 9 5 5 a ע  פי צ  牛 真 （拉四

1 5 )

1956 ע  פ צ  G p ‘） i n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 9 5 6 a ה  ^ פי צ  分 枝 僅 見

於 赛 ^ 二 2 4 ，意 義 不 明

י נ עו פ צ  見  1954b

1957  *ηρχ 蟲 鳴 、烏 唧

衍 生 詞

1957a ה  ^ צ פ צ  (β α ρ β ά ρ α )  一  種 柳

谨 览 於 結 + 七 · 5

僅 出 現 四 次 ，都 在 以 赛 亞 窗 。 

以 p i l p d 出 現 ，是 擬 聲 語 ，當 作 雀 鳥 憤 怒  

的 鳴 叫 （赛 十 1 4 ) 。在 上 面 逭 處 經 文 中 ’ 
亞 述 王 誇 耀 其 智 慈 與 能 力 ，輕 易 地 征 服 列

1 9 5 9  1 1 ר  פ 爲צ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儀 國
1 9 5 9 a  ! ר פו צ  ($ i/p p d r) ·% ( ASV 

與 R S V  ^ 全 相 同 ，但 詩 一 〇  

二  7 〔 Η  8 〕 除 外 ， A SV  

作  sp a rro w  )

本 字 是 與 鳥 的 『鳴 _ 』聲 有 關 。神 顧  

念 雀 鳥 ，祂 創 造 並 賜 牠 們 築 巢 之 處 （詩 一  

〇 四 1 7 ) 。在 洪 水 期 間 ，祂 保 存 了 它 們  

( 創 七 4 ) 。麻 雀 甚 至 在 耶 和 華 的 祭 壇 築  

掇 （詩 八 四 3 〔 Η  4 〕 ） 。空 中 的 鳥 也 賜 於  

神 派 人 管 理 的 一 部 分 （詩 八 8 〔 Η  9 〕 ） 。

有 些 鳥 被 定 爲 潔 淨 、可 吃 的 （申 十 四  

11 ) ; 其 中 有 些 明 定 爲 可 用 以 獻 祭 ，如 鴿  

子 。被 定 爲 不 潔 淨 的 鳥 ’ 主 要 （若 非 全

部 ）是 肉 食 的 。

以 色 列 人 即 使 對 待 雀 鳥 亦 得 顯 出 恩  

慈 ；他 若 發 現 有 雛 或 有 蛋 的 鳥 窩 ’不 可 連  

母 帶 雛 一 併 取 去 （申 廿 二 6Γ ) 。有 些 雀 鳥  

顯 然 可 作 寵 物 飼 養 （伯 四 一  5 〔 Η  40  : 

2 9 〕 ） 。然 而 ，雀 鳥 絕 不 可 做 爲 神 祇 的 形  

像 （申 四 י ( 17 如 同 在 埃 及 與 米 所 波 大 米  

所 做 的 。

雀 鳥 常 用 以 描 述 一 些 不 同 的 情 ® : ⑴  

爲 了 安 全 而 飛 逃 （詩 ־1  ̂ 一  1 ) ; ⑵ 被 追 捕  

者 （哀 三 52 ) ; ⑶ 突 然 落 入 陷 阱 者 （箴 六  

5 ; 參 詩 一 二 四 7 ; 傅 九 12 ) ; ⑷ 離 家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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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5 ר  צ  ( s o r )

走 （箴 廿 七 8 ) ; (5)翻 飛 （箴 廿 六 2 ) ;  
(6)極 感 孤 寂 （詩 一 〇 二 7 〔 Η  8 〕 ） ；（7)被 

擄 的 以 色 列 人 歸 回 （何 ־1־־ 一  1 1 )  ; ( 8 )諸多  

國 民 寄 居 在 香 柏 樹 —— 神 的 國 （結 十 七  

23 ) ; (9) 耶 和 華 保 護 耶 路 撒 冷 如 雀 烏 擁 翅  

( 赛 卅 一  5 ) 。

參 考 窨 目 ：D riv e r，G· R · ， “ B irds in th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P E Q  87 :5 ־20 ； 129־־  

40.
J .  E- H .

1960 ר  פ צ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960a ה  ר פי צ  環 伺 （所

定 的 災 ） 、冕 （結 七 7 ， 10
; 赛 廿 八 5 )

ר 1961 פ צ  I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 9 6 1 a רו  פ צ  指 甲 、筆

尖 （耶 ^ 七 1 ··申廿一  12 )

1962 ר  פ צ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6 2 a 公 צפיר־1  山 丰

( A S V  與  R SV  同 ）

s a p i r 僅 見 於 晚 期 的 經 文 （但 、代與  

拉 公。״（ 山 羊 是 獻 晒 罪 祭 的 動 物 之 一 ， 

如 ：第 二 聖 殿 獻 殿 時 ，共獻了  1 2 隻 （拉六  

17 ; 參 代 下 廿 九 21 ) 。在 異 象 中 ，但以理  

見 一 公 山 羊 從 西 而 來 ，兩 眼 之 間 有 角 （但 

八 5 〜 8 י (  牠 就 是 希 脈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但  

八 21 ) 。有時與綿羊並提是象徵其統御能  

力 （參 結 卅 四 17 ; 亞 十 3 ) 。

參 考 書 目 ：M o n tg o m e ry ， Jam es A ” Z)67"W， 

in  IC C .

ע 1963 ד ר ה צ  (Y p a r r f ia V  青娃

ךן פ צ  (e ip p o ren )  ϋ ,  1961a 
n p ?  見  1951c

1964 窓 צה!לו  義 不 詳 ’可能指

外 袍 （王 下 四 42 )

1965 ר  צ  推 跟 （ A SV  與  R SV  同 ）

推 羅 是 腓 尼 基 人 在 利 巴 嫩 地 匾 的 主 要  

城 邦 之 一 。其 中 心 位 於 近 海 的 一 個 多 岩 小  

岛 上 ，是 極 好 的 防 禦 工 事 。它 有 一 道 極 長  

的 防 波 堤 ，是 巴 勒 斯 坦 沿 岸 最 好 的 出 海 口  

之 一 。其 歷 史 與 希 伯 來 人 佔 領 迦 南 平 行 發  

展 。腓 尼 蕋 人 是 海 上 贸 易 的 髙 手 י 崇 拜 衆  

多 神 祇 ，包 括 巴 力 。

在 許 多 時 期 י 他 們 與 以 色 列 人 都 有 來  

往 ，或 商 業 或 宗 敎 。大 衛 曾 與 推 羅 王 希 蘭  

立 約 ，他 運 來 利 巴 嫩 著 名 的 香 柏 木 以 建 築  

宮 殿 （撒 下 五 I l f . ) 。希 蘭 與 所 羅 門 繼 續  

有 協 定 ，提 供 松 木 與 赀 金 建 造 聖 殿 與 王 宮  

( 王 上 五 茚 ） 。另 有 一 位 希 蘭 （和 合 作  

『戶 蘭 J ) ，是 巧 匠 ，前 往 在 不 同 層 面 的  

建 築 上 指 導 並 铒 助 希 伯 來 匠 人 （王 上 七 13 
Γ ) 。所 羅 門 贈 與 希 蘭 王 大 散 粗 食 作 爲 回  

報 ，而 後 又 贈 與 加 利 利 的 2 0 座 城 爲 報 酬 ， 

但 希 蘭 不 滿 意 （王 上 九 11〜 1 4 ) 。所 羅 門  

又 與 希 蘭 合 作 買 贾 י 在 非 洲 海 岸 捜 購 各 樣  

资 物 （王 上 十 22 ) ; 約 沙 法 亦 曾 嘗 試 ，但  

未 成 功 （王 上 廿 二 48Γ ) 。腓 尼 基 的 宗 敎  

對 以 色 列 造 成 最 大 的 衝 擊 ，是 在 亞 哈 王 娶  

耶 洗 別 爲 后 時 י 她 是 推 羅 王 謁 巴 力 的 女  

兒 ，她 爲 巴 力 極 其 火 熱 ，帶 給 耶 和 華 信 仰  

極 大 的 危 機 י 當 時 有 以 利 亞 與 以 利 沙 對 抗  

之 （王 上 十 六 2 9 〜 王 下 十 3 5 ) 。她 的 影  

響 力 亦 延 伸 至 猶 大 。約 蘭 王 娶 了 她 女 兒 亞  

他 利 雅 （王 下 八 16ff. ; Η-一  1 〜 2 0  ) ··爾  

後 ，推 羅 與 西 頓 又 再 度 提 供 香 柏 木 建 造 第  

二 聖 殿 ，以 交 換 食 物 、 酒 與 油 （ 拉  

三 7 ) 。但 推 羅 的 商 人 在 安 息 日 販 赍 魚 和  

其 他 東 西 ， 干 犯 了 猶 太 律 法 （ 尼 十  

三  16 ) °
先 知 爲 推 羅 的 傾 覆 有 許 多 預 言 與 哀  

歌 ，皆 因 其 自 大 驕 傲 ，自 詡 爲 海 上 最 大 的  

贸 易 商 י 經 手 煅 豪 華 與 富 有 的 商 品 （赛 廿  

三 ；耶 廿 五 22 ; 四 七 4  ; 結 廿 六 〜 廿 八 ； 

參 詩 四 五 1 2 〔 Η  13 ) 。因 著 超 凡 的 智 慈 ， 

他 們 獲 得 無 數 的 財 富 （珥 三 1〜 8 〔 Η  4  : 

4 一 8 〕 ；亞 九 3Γ ; 結 廿 八 3ff· ) 。技 能 與  

成 功 使 其 君 王 自 詡 爲 神 （結 廿 八  ° ( י 9 2

在 以 西 結 的 哀 歌 中 ，描 述 他 在 伊 甸 園 時 幾  

乎 是 完 美 的 ，但 因 贸 易 很 多 ’就 充 滿 了 強  

骚 之 取 ，因 此 神 將 他 趕 出 園 子 並 刑 罰 他  

( 結 廿 八 1 2 〜 19 ) 。但 藉 著 以 赛 亞 ’神 又  

應 許 推 羅 復 興 的 盼 望 。那 時 ，他 的 資 財 與  

利 息 要 歸 耶 和 華 爲 聖 ，供 應 住 在 神 面 前 的  

人 吃 飽 穿 暖 （赛 廿 三 17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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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6  * ב ל צ  ( s a r a b )

參 考 會 目 ： Blaiklock, E. M ·， “T yre,” in 
ZPEB, V， 832—35· H ard en ， D onald， The  
P hoenicians，Praeger， 1963. K apelrud , T.
S。， “ T yre ，” in ID B ， IV ， p· 721ff. M oscati 
, Sabatino , The W orld  o f  The P hoeniciansy 
PraegerJ1970 .

J .  E . H .

י צ  見 1975b
ר צ  見 1973a， b， 1974a， 1975a

ב* 1966 י ^  (— r a W 燃 坑 、 坑 焦 僅 以

N ip h a l出 現 一 次 （結廿一  3 )

衍生詞

1 9 6 6 a  燃 说 的 、炖魚

的 （^ 見 於 箴 十 六 27 ) 形容  

詞

1966b 斑 點 、 傷

疤 （利 4 三־ 2 3 ， 28 ) 陰性名  

詞

見  1966b

צרה 1967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6 7 a ל、 ? Γ— γΪ) — 種 乳 香 （如創

卅 七 25 ; 結 廿 七 17 )

צרה  見 1973c， 1974b
ר צרו  見  1973e， 1975c

צרח 1968  I 喊 叫 、哭 號 （番一

14 ; 赛四二  13 )

I צרח 1969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969a ח צרי  洞 穴 、地 下

室 · （ 如_ 士  乂  49 ; 撒 上 十

三 6 )

לי צ  ( " 沾 而 見 1967a
參

見 ?רילן  1969a

1970 צרד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970a ךןו’צ  需 要 傲 見 於 代

卡二  1·5

ע 1971 כ ?  皮 膺 病 、麻 瘋 病

(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本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主 要 用 在 P ual

母 系 名 詞

1 9 7 1 a ת+  ע ר צ  (^&ra ‘a t ) 惡 性 皮 康  

病 、 麻  k  ( A S V 、R SV  類
似 ）

1 9 7 1 b  ( f i r ‘幻 大 黃 蜂

^ r a  ‘扮 雖 然 經 常 譯 作 痳 瘋 病 ，但 痳־״
癱

瘋 病 』一 詞 在 醫 學 上 說 來 並 不 正 確 ，因 爲  

本 字 是 指 大 範 固 的 皮 虜 病 變 （參 N E B ， 

m a lig n a n t sk in  d isease  ) 但 爲 了 方 便 ，仍 然  

延 用 r 痳 瘋 病 』一 詞 。

大 痳 瘋 患 者 的 皮 虜 # 慢 慢 地 變 紅 ，毛  

髮 變 白 ，必 須 撕 裂 衣 服 י 走 在 街 上 時 要 宣  

吿 說 『不 潔 淨 』作 爲 窨 吿 ，並 且 要 離 群 索  

居 。在 茜 約 中 提 到 四 個 大 痳 瘋 患 者 的 名  

字 ，摩 西 並 不 算 在 其 中 （出 四 6 ; 亦 參 王  

下 七 3 ) 。他 們 是 米 利 暗 （民 十 二 10 ) 、 

烏 西 雅 （王 下 十 五 5 ) 、基 哈 西 （王 下 五  

27 ) 與 敍 利 亞 人 乃 縵 （王 下 五 1 ) 。

神 可 能 以 ―阳 ‘如 作 爲 罪 的 刑 罰 י 諸  

如 嫉 妒 （參 米 ^ 暗 ） 、發 怒 、不 順 服 神 的  

誡 命 （參 烏 西 雅 ） ，還 有 貪 婪 （參 基 哈  

西 ） 。但 並 不 是 說 所 有 的 疾 病 都 是 由 於 個  

人 的 罪 （參 約 伯 ；路 十 三 1 〜 5  ; 約 九 1〜 

7 ) °
0 r a  ‘扮 並 非 無 藥 可 救 （ 參 王 下 五

7 ) 。但 餌 正 的 大 痳 瘋 似 乎 是 無 法 痊 癒 的  

( 利 十 三 章 ） 。然 而 י 每 一 次 ” ra  W 得  

醫 治 ，都 是 神 大 能 的 彰 顯 （出 四 6 ; 王 下  

五 8 ) °
將 痳 瘋 患 者 隔 離 無 疑 是 一 項 衛 生 措  

施 י 以 防 止 傅 染 。在 以 色 列 的 神 權 統 治  

下 י 由 大 祭 司 負 责 診 斷 ，但 並 非 表 示 今 天  

的 牧 師 也 要 成 爲 醫 護 人 員 。但 神 顧 念 人 體  

健 康 的 原 則 仍 是 不 變 的 （參 耶 穌 ，太 八 2 

〜 3  ) |。
侵 密 人 體 皮 虜 的 疾 病 有 時 候 是 輕 度  

的 י 但 有 時 候 （如 天 花 、腥 紅 熱 等 ）卻 是  

具 有 高 傅 染 力 與 高 危 險 度 。古 代 扱 有 效 的  

防 治 方 法 就 只 有 隔 離 了 。只 有 在 希 伯 來 律  

法 中 才 有 此 重 要 條 例 。

0 r a  W 主 要 見 於 利 十 三 、十 四 兩 章  

( 2 ( /次 ） ，論 及 不 潔 淨 者 （ ）的 診 斷  

與 潔 淨 條 例 。 W 不 僅 指 皮 虜 的 病 變 ， 

也 指 衣 服 （利 + 三 4 7 〜 5 2  ) 或 房 屋 （利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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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3 ר  ר צ  ( s a r a r )  I

四 3 4 〜 5 3  ) 的 生 撇 長 苔 ；因 此 י 本 字 顯 然  

非 特 指 大 痳 瘋 。大 祭 司 認 定 某 人 爲 不 潔 淨  

時 י 他 就 必 須 離 群 索 居 י 且 不 得 進 入 聖 殿  

( 參 代 下 廿 六 21 ) 。痊 癒 後 所 行 潔 淨 的 禮  

儀 ，馄 獻 上 兩 圾 鳥 ，根 據 K D 的 觀 點 י 是  

爲 了 重 回 群 體 （利 十 四 2 〜 9  ) 。此 外 還 要  

獻 上 一 連 串 祭 物 י 圾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贖 愆  

祭 ，或 許 因 疾 病 至 終 是 與 罪 有 關 連 （利 十  

四 1 0 〜 2 0  ) °
聖 經 並 未 明 說 大 痳 瘋 是 一 種 罪 的 預  

表 י 雖 然 這 個 類 比 對 於 作 例 證 頗 有 助 益 。 

參 考 害 目 ：H a rr is，R . L a ird，

E terna l C reation, M o o d y , 1971, pp  ־־142 .
43· B row ne，S· G .，“ L e p e r，L ep ro sy ，’’ in  

W B E , II, p p . 1 0 2 6 -2 7 .
E . A . M .

見 צר^{ת  1971a

ף 1972 ר צ  精 煉 、 熬 煉 、 試 驗

( A S V 與 R S V 時 同 時 異 ，兩 者 皆  

有  g o ld sm ith，re fin e ， try  的 譯 法 · 
A SV  還 有  fo u n d e r, p u rg e  ·· R SV  還  

有  s ilv ersm ith， cas t, sm elt, p ro v e  
tru e  )

衍 生 詞

1 9 7 2 a פי  ר צ  金 匠 値 見 於

尼 三 31

1 9 7 2 b  〈饥 似 ”印 ） 游 （蔵 ^ ^
3 ; 廿 七 21 )

主 要 用 來 指 冶 金 煉 銀 與 精 煉 金 屬  

之 過 程 （箴 廿 五 4 ) ，然 後 再 將 它 們 作 成  

精 緻 的 器 皿 。銀 匠 设 蜇 要 的 技 術 就 是 锪 像  

( 士 十 七 4 ) 。偶 像 可 用 金 片 包 衷 並 佩 戴  

銀 鍊 （赛 四 十 19 ) 。然 而 י 銀 匠 若 將 技 巧  

用 在 製 造 偶 像 上 ，必 因 他 所 做 的 偶 像 而 羞  

愧 ，因 都 是 虛 假 迷 惑 人 的 （耶 十 14 ; 五 一  

17 ) °
精 煉 過 程 中 的 許 多 光 贤 常 生 励 地 用 來  

指 審 判 與 潔 淨 罪 惡 ，如 鼓 風 爐 、風 箱 、 

鉛 、雜 質 和 銀 渣 （如 赛 一 25 ; 耶 六 2 7 〜 

30 ; 結 廿 二 1 8 〜 2 2  ) 。神 渴 望 除 去 祂 百 姓  

所 有 的 邪 惡 與 罪 联 ，以 致 於 在 祂 聖 潔 的 面  

前 能 站 立 得 住 。人 有 资 任 潔 淨 自 己 ，以 接  

受 試 煉 י 即 必 須 順 服 神 的 話 ，以 經 歴 潔 淨  

( 但 十 二 10 ) 。此 外 ，當 百 姓 赀 逆 毀 約 ，

神 也 要 煉 淨 以 將 他 們 領 回 （耶 九 7 〔 H  

6 〕 ） 。神 在 苦 難 的 爐 中 試 驗 他 們 （赛 四 八  

10 ) ，雖 然 必 須 忍 受 惡 劣 的 環 境 ，但 只 要  

他 們 信 心 堅 定 ，終 必 得 救 （詩 六 六 6 〜 

12 ) 。在 神 的 應 許 應 驗 前 י 神 的 話 本 身 就  

試 驗 、熬 煉 聰 見 的 人 （詩 一 〇 五 19 ) 。然  

而 ，有 時 百 姓 極 其 悖 逆 ，以 致 鍛 鍊 的 火 不  

論 多 旺 ，亦 爲 徒 然 （耶 六 2 7〜 3 0 ) 。之  

後 י 神 的 密 判 必 要 臨 到 ，但 在 審 判 中 י 神  

仍 爲 自 己 預 備 了 一 些 人 ，這 些 人 在 審 判 的  

試 煉 中 必 歸 向 神 ，再 次 向 神 信 守 其 約 （亞  

十 三 9 ) 。根 據 瑪 拉 蕋 诳 ，神 必 潔 淨 利 未  

人 י 熬 煉 他 們 像 金 銀 一 樣 י 然 後 他 們 必 按  

公 義 獻 祭 而 蒙 悅 納 （瑪 三 2ff\ ) 。經 神 熬  

煉 之 後 י 必 得 以 建 立 「公 義 之 城 』 、 『忠  

信 之 邑 』 ，神 自 己 作 王 統 治 （赛 一  25 
f· ) 。

正 直 人 忍 受 神 信 苡 的 試 驗 ，絕 不 輕  

卷 。他 滿 有 把 握 地 斷 言 ：在 他 身 上 找 不 到  

什 麼 錯 （詩 十 七 3 ) 。事 苡 上 ，當 他 尋 求  

神 的 保 護 時 י 他 甚 至 求 神 試 驗 、熬 煉 他 的  

肺 腑 心 腸 י 以 致 他 的 祈 求 能 上 達 於 天 ，蒙  

神 應 允 （詩 廿 六 2 ) 。

神 的 話 也 是 煉 淨 的 י 或 者 說 ：神 的 應  

許 證 明 是 眞 苡 的 （詩 十 八 3 0 〔 Η  3 1 〕 ，
春

R S V ， the  p ro m ise  o f  Y ah w eh  proves 
tru e  ) ，也 就 是 說 ：神 的 話 具 有 權 威 ，因 爲  

它 經 過 試 煉 ，完 全 可 信 。詩 十 二 6 〔 Η  7 〕 

說 神 的 話 Γ 如 同 銀 子 在 泥 爐 中 煉 過 七  

次 י 所 以 ，服 事 神 的 人 喜 愛 祂 的 話 （詩  

—— 九 1 4 0 ) י  並 且 投 靠 祂 的 話 ，祂 便 作  

他 們 的 盾 牌 （箴 卅 5 ) 。

參 考 害 目 ·· Bow es, D . R · ， “ M eta ls  an d  
M e ta llu rg y ，” in  Ζ Ρ Ε Β , IV , p p . 2 0 6  .־־ 12
F o rb es , R . J ., S tu d ies in A ncien t Tech- 
n o lo g yy vol. 8, B rill, 1964. G a rb e r , P . L., 

“ R efin in g ，” in ID B ，IV ，p . 23f· S inger， 
C h arles ; H o lm y a rd，E. J_ a n d  H a ll，A . R ” 

A  H is to ry  o f  Technologyר vol. 1. O xford : 
C la re n d o n , 1965.

J .  E . H .

י פ ר צ  見  1972a

ר 1973 ר צ  I 捆 縛 、狭 窄 、 困 苦

( Q al‘） ；使 狭 窄 、使 苦 惱 、園 困  

( H i p h i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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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4 י  י צ  ( s a r a r )  I I

衍 生 詞

I 狭 窄 、緊迫 1 1?ר־ 9 7 3 a
H I I  苦 惱1 ־ 9 7 3 b

1 9 7 3 c  窮 困 、苦惱 

飽 受 痛 苦 本 * ר ר ? 1 9 7 3 d
來 自 名 ^ 1 的 勋 詞 僅 以 P i e l出 

( 現 （耶 四 八 41 ; 四 九 22 
1973e  十^  « r d r )  口 袋 、束 袋 

、4先 包 \ 如 創 四 二 35 ; 該 一

( 3
1973f 1抑 a r ) 急 難 、 痛 苦

(詩 —— 六 3 ; —— 八 5 ; 哀

( 3—

可 指 任 何 狹 窄 或 限 制 的 顼 物 。當 

人 口 & 長 ，居 住 某 地 就 會 顯 得 狹 窄 （王 下 

六 1 ; 赛 四 九 19Γ ) 。以 资 亞 說 被 涵 窄， 

使 人 不 能 遮 體 （廿 八 20  ) 。亦 指 禁 閉 （撒 

下 廿 3 ) ，也 有 『阻 擾 某 事 』之 意 （箴 四

。( 12
狀 意 爲 束 缚 或 捆 綁 ，如 把 石 子 繫 在907־> 

機 弦 ^  ( 箴 廿 六 8 ) ，把 搏 麵 盆 包 在 衣 服 

縫 補 破 裂 的 舊 皮 酒 袋י (琪 （出 十 二 3 4 
(窗 九 4 ， P u a l ) 。神 將 水 包 在 密 雲 中 

(伯 廿 六 8 ; 參 何 四 19 ) 。何 西 阿 描 述 以 

法 蓮 的 罪 孽 包 裹 ，即 收 藏 起 來 等 待 審 判 之 

時 （十 三 12 ) 。由 於 百 姓 拒 絕 以 赛 亞 的 信 

息 ，所 以 他 呼 顢 門 徒 將 他 的 敎 訓 保 存 在 他 

谱 ，在 我 門 徒 中־們 當 中 ，說 ：『棬 起 律 法 

間 封 住 訓 誨 j  ( 八 16 ) 。亦 用 於 保 存 某 人 

的 性 命 （撒 上 廿 五 29 ) ， 「你 的 性 命 卻 在 

耶 和 華 你 的 神 那 衷 蒙 保 護 ，如 包 裹 寶 器 一

樣』。

有 時 本 字 用 於 某 人 受 外 在 敵 人 追 逼， 

或 內 在 錯 誤 決 定 所 愁 煩 ，而 產 生 強 烈 的 情 

如 雅 各 因 以 掃 而 苦 惱 （創 卅 二 緖י7 反 應 

Η  8 〕 ） 。在 士 師 時 期 ，以 色 列 常 因 敵 人〕 

而 困 苦 （士 二 15 ; 十 9 ) 。甚 至 偉 大 的 領 

。(袖 也 會 被 議 論 紛 云 所 困 （參 撒 上 卅 6 

某 人 可 能 被 情 慾 纏 迷 ，以 致 爲 情 緖 所 困 而 

生 病 ，如 暗 嫩 爲 他 的 妹 子 憂 急 成 病 （撒 下

。( 十 三 2 
以 色 列 人 的 悖 逆 致 使 敵 人 圍 困 各 城  

(申 廿 八 5 2 ) 。同 樣 ，神 必 使 災 禍 臨 到 犯 

罪 之 人 （番 一  17 ; 耶 十 18 ) 。有 些 人 因 

困 危 而 變 得 更 沒 有 信 心 ，如 亞 哈 斯 （代 下 

廿 八 22 ) ; 亦 有 人 自 卑 尋 求 神 ，如 瑪 傘 西 

。( (代 下 卅 三 12 ; 參 申 四 30Γ

本 字 根 或 另 一 非 常 相 似 的 字 ，都 用 以 

形 容 臨 產 婦 人 的 痛 苦 （耶 四 八 41 ; 四

° ( 22 九

今似· I 狹 窄 、 緊 迫 （A S V 與 R S V 對 其

? ^衍 生 詞 的 譯 法 都 類 似）

I 描 述 某 狹 窄 之 取 物 ，如 備 容 單 向 

如 狹 窄 之 河 ，水י ( 通 行 ^ 處 （民 廿 二 26 
流 很 急 （赛 五 九 19 ) ; 力 置 狹 窄 意 即 微 小

。((箴 廿 四 1 0

q a r  I I 苦 惱 、困 擾

' 描 述 某 人 由 於 環 境 惡 劣 而 引 起 的 痛  

苦 ，如 由 於 親 密 朋 友 的 過 世 （撒 下 一 

26 )，或 _ 因 神 拒 絕 幫 助 或 指 引 （伯 

七 11 ; 參 撒 上 廿 八 15 ; 赛 廿 五 4  ; 六 三

9)〇

愁 苦 、苦 惱 

' 指 心 中 劇 烈 的 混 亂 （詩 廿 五 1 7 ) 。形 

容 某 人 受 敵 人 圍 困 的 窘 迫 ，比 擬 爲 婦 人 生 

頭 胎 的 疼 痛 （耶 四 31 ) ; 並 強 敵 壓 境 時 之 

恐 懼 （耶 六 24  ) ; 它 也 用 來 限 定 猶 大 因 背 

約 而 遭 受 痛 苦 刑 罰 的 時 限 （耶 卅 7 ; 參 詩 

七 八 49  ) 。百 姓 若 拒 絕 祂 的 話 ，那 地 就 必 

充 滿 了 艱 難 、黑 暗 並 幽 暗 的 痛 苦 （赛  

八 22 ; 參 卅 6 ) 。但 在 黑 暗 中 ，神 必 帶 來 

·· 9 — 23 : 8 祂 的 救 恩 之 光 （赛 九 1〜 2 〔 Η

° ( 13
弟 兄 乃 爲 在 患 難 中 給 予 斛 助 （箴 十 七 

17 )。同 樣 地 ，在 患 難 之 日 ，神 也 要 搭 救 

祂 的 百 姓 （詩 五 十 15 ; 卅 七 39 ) 。神 也 

滿 有 恩 典 地 應 許 要 拯 救 以 色 列 脫 離 耶 和 華

。(曰 子 的 苦 難 （耶 卅 7

I I . 表 示 敵 意 י ר 1 צ 9 7 4

衍 生 詞

對 手 、敵 人 1974 ?רa
1 9 7 4 b  對 頭 、相 爭 的 

6 ^子 4 見 於 撒 上 一 

娶 妻 做 對 頭 ר ר ¥ 1 9 7 4 c
此 來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僅 見 於 利 十

八 18

本 字 根 指 仇 敵 所 引 起 的 困 擾 與 磨 難° 
神 應 許 以 色 列 制 勝 所 有 的 仇 敵 （民 廿  

四 8 ) 。然 而 ，她 若 無 法 趕 逐 迦 南 的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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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他 們 必 擾 密 她 ，有 如 肋 下 的 荆 棘 （民  

卅 三 55 ) 。他 們 的 武 器 包 括 了 誘 惑 希 伯 來  

人 參 與 淫 蕩 之 偶 像 崇 拜 的 詭 計 （民 廿  

五 18 ) 。在 被 捬 之 後 ，哈 發 想 要 以 波 斯 王  

的 詔 逬 滅 絕 猶 太 人 ，聖 經 稱 他 爲 「猶 太 人  

的 仇 敵 j  ( 斯 三 10 ; 八 1 等 ） 。

任 何 敵 對 以 色 列 的 仇 敵 ，就 是 玎 犯 神  

( 詩 七 四 י 17 י 23 10  ) 。所 以 當 信 徒 落 在  

患 難 中 時 ，也 被 仇 敵 質 問 ：『你 的 神 在 那  

衷 ？ 』 （詩 四 二 1 0 〔H 1 1 〕 ；參 卅 一 11 
〔 Η 1 2 〕 ）他 們 便 呼 求 神 爲 了 祂 的 榮 耀 或  

聖 名 施 行 拯 救 （詩 七 四 ） 。因 著 祂 的 憐 憫  

與 慈 愛 י 祂 必 辩 助 ，證 明 祂 是 又 聆 又 活 的  

神 （參 詩 一 四 三 1 2 ) 。祂 也 用 出 人 意 料 的  

方 法 使 仇 敵 羞 愧 ，甚 至 從 嬰 孩 的 口 中 建 立  

能 力 （詩 八 2 〔 Η  3 〕 ；詩 一 〇 五 24 ) 。

神 必 以 公 義 審 判 仇 敵 י 來 潔 淨  

( 人兮/7以 ）祂 的 地 （申 卅 二 41fT. ) 。以 色  

列 作 爲 神 刑 罰 列 邦 的 工 具 ，有 時 受 命 要 擾  

害 、擊 殺 仇 敵 （民 廿 五 1 7 ) 。主 的 日 子 是  

祂 向 仇 敵 報 仇 的 大 日 （耶 四 六 1 0 ) 。

J .  E . H .

1975 ר  ר צ  I I I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1975a  %· 堅 石 、堅 物 僅 見

於 赛 五 28 
1 9 7 5 b ר  צ  燧 石 （如 出 四 25

; 結 三 9 )
1975c ר רו צ  小 石 頭 （撒 下

十 七 13 ; 摩 九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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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א1ל  見  2013a

1 9 7 6 q) ר|את  a 9a t) ת  א י ק  (q a 9a t ) — 種

鳥 或 許 是 鵜 鹕 ，或 一 種 貓 頭 鹰 （如

利 ^ -一  18 ; 申 十 四 17 )

ב ?  見  1977a

1977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977a ב  (? 二 升 、一 種 容 量

( 乾 ） 苹 位 僅 見 於 王 下  

六 2 5 ，可 能 爲 六 分 之 一 細  

亞 ，十 八 分 之 一 伊 法 （見 該 二  

字 ）

1 9 7 7 b ה  ? ק  加 766幻 大 型 圆 頂 帳

棚 僅 見 於 民 廿 五 8

1978 ב 11  ב ק  咒 詛 （A S V 、R S-

V 譯 法 類 似 ）

本 字 指 念 誦 某 些 特 定 詞 句 而 使 某 一 對  

象 毀 滅 ，同 義 字 的 探 討 見 扣 仏 / 。本 字 出 現  

1 5 次 ，與 I 有另丨』 （ B D B  ) 。

本 字 很 可 能 是 外 來 語 ，因 它 出 自 外 邦  

人 （或 混 血 者 ，利 廿 四 11 ) 的 口 （或 用 在  

他 們 身 上 ） ，或 於 詩 歌 體 經 文 中 。有 時 難  

以 區 分 在 經 文 中 究 竟 是 I I 或 《劝 （字  

典 與 文 法 褂 衆 說 紛 紜 ） 。

本 字 根 最 常 用 在 有 關 巴 蘭 與 巴 勒 的 事  

件 中 。在 此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當 然 是 巴 勒 的  

^ 法 術 信 仰 與 意 圖 （關 於 逭 種 咒 詛 的 效  

果 ，以 及 巴 蘭 對 此 的 了 解 ，見 扣 仏 / 與 民  

廿 三 8 的 討 論 ） 。利 廿 四 1 1 或 許 也 有 此  

意 味 י 似 乎 是 該 混 血 者 以 神 的 名 用 在 咒 語  

中 。然 而 本 字 根 在 別 處 並 不 用 於 有 魔 法 含  

義 的 咒 語 中 （比 較 a״ r a r 與 ％ /a/ ，見 該 二  

字 ） ，雖 然 在 伯 三 8 的 用 法 咎 有 爭 議 ，約  

伯 在 此 請 求 魔 術 師 （？ ）將 他 的 生 日 從 歴  

史 中 去 除 掉 （見  M ichael F ish b a n e， “ Je r- 
e m ia h，IV ， 23 —26  a n d  J o b ，I I I ， 3 — 13” ；也  

見  “ A  R ecovered  U se  o f  th e  C rea tio n  
P a tte rn ,” V T  2 1 :1 5 2 ) °

L. J .  C .

1979  6~ ה  ב 幻ק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7 9 a  Γ9Ρ 肚 腹 、 腹 部

( 申 十 八 3 ; 民 廿 五 8 )

ץ פו ק  見  1983a
ה ל בו ק  見  1984b

1980 拿 כןכל*  、受 馑 用 P i e i與
H iph il

衍 生 詞

1 9 8 0 a ל  ב ק  撞 城 錘 、 攻 擊

之 器 械 （結 廿 六 9 )

本 勋 詞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接 受 某 物 ，希 伯  

來 文 常 作 ( 見 該 字 ） 。本 字 根 可 能 是  

亞 蘭 文 的 借 用 +  ( Κ Β  ) 。除 了 出 廿 六 5 ; 
卅 六 1 2 用 作 術 語 外 ，其 他 均 見 於 晚 期 的 經  

文 。字 根 共 出 現 1 2 次 （衍 生 詞 僅 見 於 結 廿  

六 9 與 王 下 十 五 10 ) 。

本 字 根 可 用 指 接 受 環 境 原 本 所 不 容 之  

事 。大 衛 毫 無 成 見 地 接 受 了 亞 瑪 撒 與 其 同  

伴 ，因 爲 他 們 誓 言 效 忠 （代 上 十 二 1 8 〔 Η  

1 9 〕 ） ，雖 然 他 們 所 屬 的 支 派 是 敵 對 的 。 

利 未 人 接 受 聖 殿 中 的 不 潔 之 物 （即 使 不  

潔 ） ，且 搬 到 城 外 （代 下 廿 九 16 ) 。即 使  

是 異 敎 徒 的 禮 物 也 被 接 受 用 以 重 建 聖 殿  

( 拉 八 3 0 ) 。另 有 無 負 面 含 義 的 收 受 之 物  

( 代 下 廿 九 22 ) 。某 人 可 接 受 某 些 無 形 之  

物 ，諸 如 訓 誨 （箴 十 九 2 0 ，與 聽־״ 勸 敎 J 

平 行 ） 、刑 罰 （代 上 廿 一 11 ) 、或 福 或 禍  

( 無 怨 言 ，伯 二 1 0 ) ，以 及 守 新 的 聖 曰  

( 斯 九 23 ) 。

L. J .  C .

ע3ק 1981  槍 奪 （瑪 三 8 ; 箴 廿

二 23 ) 葱 義 不 明

1982  n y p  杯 備 見 於 赛 五 一

1 7 ，可 能 由 敍 利 亞 文 借 用

r^S i?  見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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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3 ץ  ? ק  (q a b a s )

1983 3 ז !? 聚 集 、 堆 積 （ A SV

與 R SV  ^ 法 類 似 ）

衍 生 詞

1 9 8 3 a ץ  בו ק  會 衆 （參 以

色 列 基 布 兹 〔k ib b u tz  ; 編  

按 ：集 體 農 場 〕 ）

1 9 8 3 b  聚 集 （ 陰

性 ^ 詞 ） · י

本 動 詞 主 要 指 在 某 處 召 集 群 衆 ’參 烏  

加 列 文  ( A isW U S  no . 2386  ) °
比 較 卡 列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義 字 ：忠 即  

Γ 聚 集 、聚 起 J ( 較 本 字 根 更 爲 廣 義 ’但  

與 之 平 行 ） ；扣 /泊/ 聚■״ 集 、集 合 』 ’特 別  

爲 Γ 敬 拜 J : 召 集 軍 隊 J ;

r 約 定 舍 面 、集 合 』 。本 字 根 出 現 127
次 〇

本 字 根 有 幾 次 是 指 一 般 性 的 堆 聚 （參 

7 / ^ (״5 ，例 如 堆 聚 食 物 （創 四 ― 35 ) 、錢 

財 （代 下 廿 四 5 ) 等 。然 而 ，最 常 用 的 是

指 召 聚 百 姓 。

首 先 י 召 聚 百 姓 是 出 於 不 同 的 社 會 因  

素 ：要 求 撒 母 耳 立 王 （撒 上 八 4 ) 、立 大  

衛 爲 王 （撒 下 三 21 ; 1 — ( ־־ 。神 預

言 在 被 擄 歸 回 之 時 （或 在 末 世 ） ’他 們 必  

聚 集 立 王 （何 一 11 ) 。也 要 注 意 ：他 們 聚  

集 修 築 耶 路 撒 冷 的 城 牆 （尼 五 16 ) ; 根 據  

家 譜 召 聚 货 宵 （神 關 切 約׳ 〔敎 會 〕中 的 名  

册 י 尼 七 5 ) ，召 聚 童 女 選 立 王 后 （斯 二  

3 ) °
其 次 ，本 字 根 亦 常 用 於 召 集 眾 隊 （如  

蛊 十 6 ; 士 十 二 4 ) 。百 姓 聚 集 （如 同 眾  

隊 ？ ）來 塞 住 耶 路 撒 冷 以 外 的 水 源 （代 下  

州־二 4 ) 。在 戰 事 中 ，角 聲 （ ）指 示  

集 合 的 地 點 （尼 四 2 0 〔 Η  1 4 〕 ） 。約 押 在  

戰 後 召 集 士 兵 ，數 點 损 失 （撒 下 二 30  ) 。 

以 利 亞 要 求 亞 哈 王 召 集 百 姓 與 假 先 知 י 是  

否 可 能 也 是 如 同 軍 旅 出 戰 般 （王 下 十  

八  1 9 )  ?
第 三 ，爲 著 宗 敎 禮 儀 召 聚 百 姓 。雅 各  

召 聚 衆 子 爲 他 們 祝 福 （創 四 九 2 ) : 大 衛  

召 集 祭 司 與 利 未 人 搬 運 約 櫃 上 耶 路 撒 冷  

( 代 上 十 三 2 ) 。百 姓 聚 集 與 神 进 新 立 約  

( 撒 上 七 6 ; 代 下 十 五 9 〜 1 0  ) ，向 神 求  

助 （代 下 廿 4 ) י  事 奉 神 （詩 一 〇 二 22 

〔 Η  2 3 〕 ） ，起 誓 休 掉 所 娶 的 外 邦 麥 子  

( 拉 十 1 ，7 ， 9 ) 等 。在 先 知 逬 中 （ Q al

與 N ip h a l ) י 聖 含 乃 爲 密 判 與 祝 福 （包 括  

救 恩 ， 资 四 三 9 ; 珥 三 1 1 〔 Η  4  :

1 1 〕 ） °
最 後 ，神 應 許 要 將 百 姓 從 祂 所 分 散 他  

們 到 之 地 召 聚 回 來 （申 卅 3 〜 4  ) 。甚 至 在  

被 巴 比 倫 擄 走 以 先 י 大 衛 便 引 用 這 個 應 許  

作 爲 他 得 勝 的 原 因 （代 上 十 六 35 ; 參 詩 一  

〇 六 47 ) 。在 被 擄 時 ，先 知 多 次 引 用 此 應  

許 （如 赛 一- ־1  12 ) 。被 擄 之 民 能 有 此 盼 望  

乃 是 植 根 於 神 的 主 權 （赛 四 十 11 ) 。相 對  

地 י 巴 比 倫 受 罰 ז 被 擄 』 ，卻 不 得 拯 救  

( :寶:十 三 1 4 ) 。在 末 世 的 聖 會 乃 延 及 萵 民  

鸪 族 （赛 六 六 18 ) —— 包 括 外 邦 人 （赛 十  

一  1 2 ) 。道 預 言 淸 楚 的 成 就 ，正 彰 顯 了 神  

的 主 權 ，所 以 祂 也 在 聖 會 中 自 顯 爲 聖 （結  

廿 41 ) 。在 歸 回 後 ，神 提 醒 百 姓 要 紀 念 祂  

古 時 的 應 許 （尼 一  9 ) ，他 們 亦 如 此 行  

( 詩 一 〇 七 3 ) 。

L. J .  C .

1 9 8 4  埋 葬 出 現  132 次 ，

都 指 埋 葬 人 類

衍 生 詞

1 9 8 4 a  + ר3ק  墳 墓 、墓 穴

1 9 8 4 b ה  ר ? ק  (qeb u ra j י ר!כורה
墳 墓 、埋 葬

( 陰 性 名 詞 ）

K J V 與 其 他 英 文 譯 本 極 不 尋 常 地 一 致  

將 勋 詞 譯 爲 r 埋 葬 』 （ b u ry  ) 。它 

並 不 用 於 象 徵 藏 匿 或 恐 怖 ，除 詩 七 九 3 論  

到 耶 路 撒 冷 戰 爭 後 的 埋 葬 ，其 他 很 少 用 於  

詩 歌 體 。

靖 墓 、墓 穴

本 字 大 多 也 用 以 指 字 面 上 的 墳 墓 。

( 總 共 6 7 次 中 ）只 有 三 次 出 現 於 詩 篇 ’也  

不 常 見 於 其 他 詩 歌 體 經 文 中 。它 可 指 麥 比  

拉 洞 的 墳 墓 、埃 及 人 的 墳 墓 與 歷 代 志 中 諸  

王 的 菡 穴 。片 語 r 敞 開 的 （ J 用 以  

描 述 惡 人 的 喉 嚨 （詩 五 9 〔 Η  1 0 〕 ） 。在  

詩 八 八 箱 中 用 法 饒 富 趣 味 ，在 此 題 到 臨  

近 ^ ，5 / 的 人 （3 〔 Η  4 〕節 ；見 該 字 ） 、 

下 坑 M r 的 人 （4 〔 Η  5 〕節 ；見 該 字 ） 、 

死 人 ( 5 〔 Η  6 〕節 ） 、在 極 深 的 坑  

與  ( 6 〔Η 7 〕 節 ） 、 死 人

r775 ，?m ( 1 0 〔1 1 1 1 節〔־ ） 、滅 亡 加 山 似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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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  * ם ך ר[  (q a d a m )

( 1 1 〔 Η  1 2 〕節 ） 、幽 暗 祺 與 忘 記 之 地  

( 1 2 〔 Η  1 3 〕節 ） 。似 乎 在 五 節 與  

1 1 節 〔 Η  6 與 丨 2 節 〕皆 用 作 一 個 必 要 的  

同 義 字 י 與 其 他 在 詩 歌 體 經 文 中 較 常 用 的  

字 平 行 ；然 而 ，它 乃 是 用 來 說 明 其 他 字 的  

可 能 意 義 。在 結 卅 二 筇 中 亦 可 見 與 這 些 同  

義 字 同 用 的 用 法 （在 妫 · W 下 有 詳 論 ） 。 

以 西 結 將 gefte r、 與 和 W ’d/ 平  

行 並 用 י 费 十 四 1 9 亦 以 與 ^ · δ /  
平 行 。g e fie r常 用 於 散 文 ，其 他 幾 字 則 多 見  

於 詩 歌 髓 。

R . L . H .

1985 ד  ד ק  ( — rfarf) I 拜 （ A SV  與  R SV
譯 法 相 同 ）

本 字 根 指 某 人 鞠 躬 而 且 強 調 的 是 敬 意  

( 參 ·9/^Λό =  /ηκν ) 。所 以 ，其 用 法 非 常• 參

有 限 ，與 其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字 不 同 。 

此 一 有 限 的 用 法 將 它 與 其 他 有 關 ־1 鞠 躬 J 

的 字 區 別 開 來 （參 ) 。本 字 根 出  

現 1 5 次 （或 1 6 次 י 參 扣 而 〃 ） 。

使 用 此 字 根 乃 強 調 其 恭 敬 י 因 此 特 別  

出 現 在 關 鍵 時 機 。約 瑟 的 哥 哥 們 帶 著 便 雅  

憫 返 回 埃 及 時 י 他 們 的 敬 意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創 四 三 28 ) 。同 樣 地 י 掃 羅 知 道 是 撒 母  

耳 就 特 別 尊 敬 （撒 上 廿 八 14 ) 。圾 深 的 敬  

畏 與 尊 崇 乃 是 人 在 關 鍵 時 刻 向 神 表 露 的 態  

度 ，如 以 利 以 謝 的 禱 吿 奇 妙 地 蒙 應 允 （創  

廿 四 י ( 26 百 姓 慶 祝 希 西 家 道 修 聖 殿 （代  

下 廿 九 30 ) 。以 色 列 人 見 亞 倫 的 神 踉 也 低  

頭 下 拜 （出 四 31 ) ，承 認 摩 西 是 神 所 差 派  

拯 救 他 們 出 埃 及 的 ，逾 越 節 首 次 設 立 時 亦  

然 （出 十 二 27 ) 。

以 色 列 人 拜 金 牛 牺 雖 然 引 起 摩 西 的 怒  

氣 （罪 ） י 然 而 神 亦 再 度 賜 下 律 法 י 摩 西  

便 深 深 下 拜 。每 次 獻 殿 都 有 如 此 深 深 敬 拜  

的 記 錄 （代 上 廿 九 20 ; 代 下 廿 九 30 ; 尼  

八 6 )  °

L. J .  C .

1986 ד  ד ק  Η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8 6 a ”ד  (？ 頭 、 頭 頂

( 如 申 卅 三 20  ; 耶 二 16 )
1 9 8 6 b ) ל!דה  q id d a ) 一־  種 香 料 、桂  

皮 （結 廿 七 19 ; 出 卅 2 4 )  
來 源 不 詳

印 以 幻 見 1986bה ד  ק
扣碗饥） 見 1988g) ם דו  ק

見 1990bש ו ד ן ר

焚 堍 、燃 燒 （如申卅ח ד 1987 ק

(1 4 二  22 ; 耶 + 五

衍生詞

5 熱 病 （申ת ס 1 ל 9 8 7 a 
( 16 ^廿 八 22 ; 利廿 

1 9 8 7 b  〈，叫 而 …） 火 紅 、寶石 

之 閃 耀 僅 見 ；̂赛 五 四 12

見  1987a סלסרז
見  1988d ךי ^〇

q a d a m )相 遇 、碰 面 、行) *1988 לןדם

之 前 僅 用 P i e l與 H iph il ;..........在

來自名詞的動詞

母 系 名 詞  

束 方 、 古 |ם ד 1 ק 9 8 8 a
代 、前面 

lp 東 方1־ 9 8 8 b tD
1988c (qadm) ־^־ a

期 、從前 

東 風 、東 +1 ר!ךים 9 8 8 d

東 方 的 ! מו ד ? 1988e
僅 ^ 於 結 四 七 8 

在前的 1 סדמני־ן־ 9 8 8 f
時 的 、東方的־^־、

古代 ם דו 1 ק 9 8 8 g

字 根 結 合 了 兩 種 基 本 槪 念 ：第 

煅 常 用 ） 「與 某 人 碰 面 （相 遇），) י 一 

或 好 葸 或 惡 葸 ; 第 二 ，「在 時 間 或 地 理 

在 某 人 或 某 物 之 前 』 。在 烏 加 列 文י上  

中 ， 意 爲 1* 在 先 、拉 近 』 （ 亦 爲 

「在 … … 之 前 〔先 〕 j ，與 Γ 東 風〔？〕 

26 J ( U T  19: n o . 2208  ) 。 励 詞 出 現 

相 遇 J ( 見 該 字）״1־與 較 常 用 的 扣 化י次

有 別 。也 見 尋 找 J。

種可能־励 詞 最 常 用 的 是 針 對 一  

或 和 平 或 敵 對 地 碰 面 。在申י的 眾 琪 背 锻 

廿 三 4 〔 Η  5 〕，以 色 列 的 「親 戚 J 並沒有 

像 盟 友 或 親 厠 那 樣 接 待 他 們 （與 他 們 的 

。(因 此 招 致 神 的 審 判 （尼 十 三 神（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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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 ר  ד רן  (q a d a r )

大 衛 說 他 的 仇 敵 在 他 避 難 之 日 如 何 攻 擊 他  

( 撒 下 廿 二 י ( 19 他 求 神 前 去 迎 敵 ，打 倒  

他 們 （詩 十 七 13 ) 。所 論 及 的 經 常 是 和 平  

的 相 會 י 如 約 伯 抱 怨 在 自 己 出 生 之 日 爲 何  

有 膝 接 收 （三 12 ) 。更 蜇 要 的 是 ，神 以 慈  

愛 （盟 約 的 關 愛 ，詩 五 九 1 0 C H 1 1 〕 ） 、 

慈 悲 （參 ，詩 七 九 8 ) 迎 接 忠 信 之  

人 。但 人 對 ;1^卻 無 以 爲 報 （彌 六 י ( 6 因 

神 一 無 所 缺 （伯 四 一 1 1 〔 Η  3 〕 ） 。

gedem束 方 、古 代 、前 面

名 詞 gerfem具 有 地 理 意 義 「東 方 J ， 

或 時 間 窓 義 『上 古 之 時 、事 先 』。本名詞  

出 現 6 1 次 ，指純樸安詳而宜人的狀態；而 

、‘。̂ /貝11有 永 存 不 朽 的 含 意 ·· ^ 7 加 ， 

指 髙 齡 ；而 則 指 首 位 （見 這 些  

字 ） °
ז 東 方 』有 好 壞 兩 方 面 的 含 義 。一 方  

面 ，東 方 是 伊 甸 的 所 在 ；但 另 一 方 面 ，它  

也 是 建 造 巴 別 塔 之 人 的 居 處 （創 - ־1 一 2 ) 。 

論 及 迦 南 的 東 方 或 東 北 方 人 ，常 指 以 色 列  

的 仇 敵 （民 廿 三 7 ; 士 六 3 ， 33 ) 。但 先  

知 預 見 某 日 他 們 必 歸 服 以 色 列 （赛 -1 -一  

1 4 )  °
H . W . W o lf f將 希 伯 來 人 的 時 間 觀 念 比  

喻 做 划 船 ：過 去 是 在 他 面 前 （ ) ; 未  

來 是 在 他 背 後 （ ) 。此 言 不 虛 י 但 這  

未 必 是 希 伯 來 人 &̂ 時׳ 間 槪 念 י 因 爲 這 個 語  

源 學 上 的 用 法 早 在 希 伯 來 人 採 用 語 言 之 前  

就 已 確 定 了 （ H . W , W o l f f，講 稿 ） 。

詩 歌 體 經 文 以 ^ 办 饥 描 述 受 造 的 狀  

態 ，因 此 ，約 瑟 所 得 的 祝 福 是 上 古 （安 詳  

悠 閒 的 ）之 山 的 至 寶 （申 卅 三 15 ) 。神 乃  

是 太 古 常 存 的 （ 自 創 世 以 來 ，詩 五 五 19 

〔H 2 0 〕 ） 。本 字 用 於 出 埃 及 則 表 示 盼 望  

達 到 的 理 想 （瑪 三 4 ) 。詩 人 回 想 神 在 那  

時 所 成 就 的 榮 耀 作 爲 （ 詩 四 四 1 〔 H  
2 〕 ） ，特 別 當 遭 難 之 日 （詩 七 七 5 〔 Η  
6 〕 ） 。這 些 當 然 都 使 人 想 起 神 的 聖 約 （詩  

七 四 2 ) 。

— 饥 也 用 於 大 衛 時 期 （ 尼 十  

二 46  ) 。創 世 —— 出 埃 及 —— 大 衛 統 治 ， 

三 個 觀 念 在 詩 七 四 1 2 結 合 在 一 起 ，因 此 我  

們 看 見 這 三 者 形 成 了 一 個 神 學 楔 式 י 有 關  

彌 賽 亞 （彌 五 2 〔 Η  1 〕 ；結 卅 六 11 ) 與  

永 遠 之 約 （彌 七 20 ) 的 陳 述 更 強 調 了 逭 一  

點 。最 後 ，以 赛 亞 將 此 模 式 （由 創 造 至 完  

全 ）應 用 於 主 按 照 神 的 旨 意 而 降 臨 （赛 四

五 23 ) 。一 切 都 是 神 所 指 明 、作 成 的 （赛  

四 五 21 ) 。

q d d e m 東 方

本 名 詞 可 能 只 畏 加 上 Λ β字  

尾 ，即 表 示 方 向 （G K C · sec· a , c, ) ; 本 名  

詞 出 現 2 6 次 ，總 是 具 有 這 個 意 義 。應 與  

( 日 出 之 地 ）比 較 ，後 者 是 強 調 地  

點 而 心 方 向 。

g a r f m S 古 代 、前 期 、從 前

是 由 之 衍 生 意 義 （古 代 的 、從  

前 的 ）而 來 的 抽 象 名 詞 字 形 。詩 一 二 九 6 
的 時 間 用 法 「長 成 之 前 j 是 一 個 例 外 ，此  

處 加 上 表 地 點 的 字 尾 蚣 ，卻 指 時 間 （ G K C  
90 Λ， 加 表 地 點 的 Λ β〔 ？ 〕 ） 。本 字  

出 現 五 次 。

束 風 、束方  

本 名 詞 指 沙 漠 之 風 ，具 有 可 怕 的 破 壞  

力 （伯 廿 七 21 ; 詩 四 八 7 〔 Η  8 〕 ） 。然 

而 י 它 卻 是 全 然 由 神 掌 管 （伯 卅 八 24  ; 詩  

七 八 2 6 ) ，祂 若 願 意 ，甚 至 能 帶 來 益 處  

( 出 十 四 21 ) 。在 以 西 結 逬 出 現 5 2 次  י
最 常 指 「東 方 』 （參 哈 一 9 ) —— 或 許 是  

之 方 言 變 體 。本 字 出 現 6 9 次 。

g a r f m d n i先 前 的 、古 時 的 、束 方 的

是 的 形 容 詞 （G K C ，sec. 86 

/ ) 。出 現 1 0 次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 ，I I，pp· 5 8 7 —88·
L. J .  C.

סדמךן  (qadm on)  M  1988e
見  1988f

1989 黑 ר!דר  暗 、悲傷

衍 生 詞

1 9 8 9 a ת  רו ד ?  黑 暗 、 幽

暗 ^ $ 見 於 赛 五 十 3 
1 9 8 9 b 哀 רןדר?ית  俾

者 （瑪 三 14 )

本 動 詞 在 A S V 與 R S V 的 譯 法 類 似  י
但 耶 十 四 2 與 伯 卅 2 8 除 外 （這 兩 處 的 上  

下 文 都 支 持 R S V 的 譯 法 ） 。本 字 根 意 爲  

黑 暗 （無 光 י 耶 四 28 ; 參 2 3 節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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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 ש  ד ן כ  (q a d a s h )

預備葬禮的哀哭。共 出 現 1 9 次 。可與較常  

用 之 ( 只 限 於 Γ 黑 暗 ·1之 意 ）、 

Α:δ/ώ ( 變 黑 ）和 Ώ γΜ 『天 色 漸 暗 J 相 較 。 

其 他 與 悲 傷 有 關 的 字 根 是 而 ，̂( 內 心 的  

態 度 ）， 與 ( 哀 哭 之  

聲 ） י 沿;7似/ Μ״3、 /(  —般 喪 禮 的 哀 哭 ）。

本 字 根 用 在 密 判 經 文 中 。天 與 天 體 將  

變 爲 黑 暗 （耶 四 י ( 28 地 也 悲 哀 ；道 類 經  

文 顯 然 具 有 哀 傷 之 意 味 。因 此 ’耶 和 華 大  

而 可 畏 的 日 子 與 天 體 的 哀 傷 有 關 （珥  

二 1 0 ) 。那 日 子 ，直 接 連 於 末 世  如 天

體 昏 暗 （ 珥 三 1 5 〔1 ^ 4 : 1 5 〕 ） 。 〔 

C o n z e lm a n n 正 確 地 解 釋 說 ：在 古 代 近 東 ’ 
光 暗 被 認 爲 對 生 命 、思 想 、宗 敎 是 非 常 拉  

要 的 （7 T W ：T, V II，頁 427  ) 。黑 暗 意 指 有  

害 或 罪 惡 的 車־ 物 的 整 個 領 域 。本 字 根 與 黑  

暗 和 悲 傷 有 關 י 這 並 不 限 於 古 代 近 東 之 用  

法 。C o n z e lm a n n 論 到 這 節 經 文 說 ：「本 子  

在 此 不 再 有 象 徵 意 義 ，只 有 字 面 意 義 j 

( 同 前 ，頁 430  ) 。末 世 性 的 黑 暗 見 赛 十  

三  1〇 ; 珥 二  3 0 〜 3 1 〔 Η  3 : 3 - 4 〕 ； 

三  1 5 〔 Η  4  : 1 5 〕 （ 徒 二  2 0 ) ; 番  

一  15 ; 啓 六 1 2 ， 17 ; 八 1 2 。黑 暗 儘 管 有  

其 餐 吿 層 面 י 對 神 而 言 只 是 一 個 次 要 的 ® ： 

體 。B. K . W .〕

大 衛 在 患 難 中 承 認 自 己 的 悲 痛 ’即 是  

客 觀 而 顯 著 的 感 受 ：自 己 的 不 潔 、孤 獨 、 

穿 著 哀 悼 的 衣 裳 （ Κ Β  ) 。耶 利 米 因 著 迫 在  

眉 睫 的 審 判 而 深 深 地 爲 百 姓 感 到 悲 哀 （八  

21 )  °

伯 五 Π 似 乎 證 苡 是 d 與 r 互 相 對 換  

( 參 亞 喀 得 文 ） 。

參 考 密 目 ：D elek a t, L·， “ Z u m  H eb ra ish en  

W o rte rb u c h ； V ״ T  14:7 — 66·
L. J -  C .

ת5 רו ך  見  1989a
תזר י רנ ד  fy rfd ra rm ii) 見  1989b

1990 ש  ל ק  成 爲 神 聖 的 、聖 潔

的 、分 别 爲 聖 ；奉 獻 、潔 淨 、預  

備 、獻 上 來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母 系 名 詞

1 9 9 0 a 分 קלש־ו־  别 、 聖

潔 、成 聖

1 9 9 0 b ) ר[דוש+  q d id d 8 h )聖■满 、聖

者 、聖 徒

1990c 嬰 כןדש1  童 （ 申

廿 三 18 ; 王 下 廿 三 7 )
19 9 0 d q) כןךש1  ed esh) 基 低 斯

1990e 迦 י(ךש+  低 斯

I 9 9 0 f ש1  ד ק ^  聖 地

、聖 所

動 詞 g a d a M 的 Q a l意 指 厠 於 神 聖 境  

界 之 琪 物 的 狀 態 י 因 此 是 從 普 通 的 或 事 實  

的 車 物 分 別 出 來 的 。P i e l與 H ip h i l則 指 藉

以 造 成 道 種 分 別 的 行 爲 ，是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0
有 人 認 爲 字 根 ^ ^ ^ 源 自 於 雙 字 母  

( 切 割 ） ，這 個 提 議 極 有 吸 引 力 ；但 由 雙  

字 母 字 根 衍 變 爲 三 個 字 母 的 證 據 很 薄 弱 。 

許 多 學 者 都 偏 好 「分 別 』之 意 י 但 用 作 語  

言 學 比 較 之 證 據 非 常 有 限 ，彳也/1即 使 出 現  

於 世 俗 用 法 ，也 非 常 稀 少 י 因 此 難 以 確 定  

其 意 。

本 字 在 幾 種 亞 喀 得 文 方 言 中 基 本 意 義  

是 Γ 潔 淨 、純 淨 、聖 潔 』 ，出 自 烏 加 列 之  

迦 南 文 獻 中 ，本 字 群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ז 聖 潔  

的 j ，總 是 用 在 宗 敎 含 義 上 。

本 字 的 一־ 個 明 確 用 法 見 於 民 十 六 38 

〔 Η  17 : 3 〕 ，可 拉 寐 的 香 爐 是 聖 的 ，因 爲  

它 們 曾 經 獻 給 耶 和 華 ，它 們 之 所 以 如 此 被  

視 爲 聖 潔 的 ，是 因 爲 它 們 已 經 藉 著 宗 敎 禮  

儀 進 入 神 聖 的 境 界 （十 六 1 7 〔 Η  1 8 〕 ） ’ 

在 聖 所 中 被 賦 予 一 個 特 殊 的 地 位 。香 爐 的  

奉 獻 似 乎 營 造 了 一 種 不 容 破 壞 之 聖 潔 狀  

態 ，不 能 以 普 通 的 方 式 來 對 待 。字 根  

最 好 似 乎 是 視 爲 用 來 描 繪 Γ 聖 潔 』的 範  

圍 °
動 詞 gSrfewA的 Q a l最 常 用 以 形 容 藉  

利 未 禮 儀 所 造 成 之 分 別 爲 聖 的 狀 態 。在 出  

廿 九 2 1 ， 37 : 州2 9 中־  ，一 些 利 未 人 服 事  

的 物 件 都 要 分 別 爲 聖 歸 給 神 ，因 此 被 視 爲  

是 屬 神 聖 境 界 的 。凡 是 觸 及 如 此 分 別 爲 聖  

之 人 或 物 的 ，也 都 得 到 這 種 聖 潔 的 狀 態  

( 出 廿 九 37 ; 卅 29  : 利 六 1 8 〔 Η  1 1 〕 ’ 

2 7 〔 Η  2 0 〕 ） ，但 並 非 表 示 Γ 神 聖 』是 一  

種 可 傅 遞 之 神 聖 的 能 力 ，而 是 說 進 入 此 神  

聖 狀 態 的 人 或 物 ，也 得 受 此 禮 儀 限 制 ’如  

同 其 他 聖 潔 的 人 或 物 ，以 免 模 糊 了 聖 與 俗  

的 區 分 （參 祭 司 的 聖 潔 狀 態 〔利 廿 一 1〜 

8 〕 ，與 臢 罪 祭 的 血 彈 在 衣 服 上 之 例 〔利 六  

2 7 ， Η  2 0 〕 ） °
P i e l最 常 用 於 成 聖 的 行 励 ° 出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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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乃 山 被 分 別 爲 聖 ，在 四 園 劃 定 界י 九 23 
以 免 任 何 人 或 物 挨 近 ，褻 滇 神 聖 潔 的י限

降 臨。

聖 潔 槪 念 的 倫 理 含 義 乃 根 據 針 對 模 糊 

了 聖 與 俗 境 界 之 人 而 宣 吿 的 禁 令 （利 廿 二

° ( 32
的 N i p h a l意 指 「顯 爲 聖 《! 的 

顯 出 祂 的 聖 潔י槪 念 。神 在 審 判 罪 惡 中 

(利 十 3 ; 參 1 〜 2  ; 民 廿 13 ; 結 廿 八 22 
也 在 成 就 應 許 時 顯 爲 聖 （結 廿 41 ; 廿י(

。( 八 25 ; 卅 九 27

分 别 、 聖 潔 、 成 聖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即י名 詞 g d rfe M 意 指 「聖 潔 』的 槪 念 

屬 於 神 聖 領 域 者 的 必 要 品 質 ，與 世 俗 或 一 

般 有 別 。在 利 十 1 0 與 結 廿 二 2 6 見 其 分 

普 通״ 別、־ ，在 此 扣 办 从 與 @ /「俗 的 J
的 J 機。 ·

R . O tto  ( 見 參 考 扭 目 ）認 爲 『聖 潔 J
意 指 神 秘 的 頭 怖（ 

，這 個 觀 念 有 些 許 的 0 苡 性 。它 論 及 

祂 的 聖״ 神，־ 的 可 畏 ，幾 乎 是 神 的 同 義 字 

名 J 就 是 神 的 名 ，神 的 居 所 稱 爲 至 聖

所 —— 最 聖 潔 之 處。

然 而 聖 經 的 觀 點 是 ：神 的 聖 潔 不 僅 是 

指 神 奇 妙 的 能 力 ，也 指 神 的 屬 性 是 全 然 良 

善 、完 全 沒 有 邪 惡 的 。所 以 ，聖 潔 之 物， 

在 禮 儀 上 不 能 沾 染 任 何 汚 穢 ，乃 象 徵 道 德 

上 的 純 淨 。它 們 不 僅 被 獻 上 ，且 是 獻 給 至 

善 而 遠 離 罪 惡 。分 別 爲 聖 的 人 要 遠 避 在 禮 

儀 上 不 潔 之 物 的 玷 汚 ，只 不 過 是 靈 性 與 道 

德 上 之 聖 潔 的 典 型 象 徵 。 『你 們 要 聖 潔， 

因 爲 我 是 聖 潔 的 J 是 引 自 舊 約 的 經 文 （彼 

前 一  16 ; 利 十 九 1 ; 廿 7 等 ） ，因 此 所 謂 

之 聖 潔 典 章 中 ，倫 理 性 佔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可 以 反 映י位 。 ^ 人 是 照 著 神 的 形 像 造 的 

神 的 樣 式 。神 啓 示 祂 自 己 在 道 徳 上 的 聖  

潔 ，祂 亦 照 樣 要 求 人 像 祂 一 樣 聖 潔 j
(I S B E ， “ H oliness”）° 

以 色 列 宗 敎 的 蕋 本 要 素 就 是 保 持 神 聖 

與 普 通 或 凡 俗 領 域 之 間 不 容 侵 犯 的 區 別 

(民 十 八 32 ) 。或 爲 與 生 俱 來 的 ，或 爲 神 

聖 諭 令 所 命 定 ，或 因 宗 敎 禮 儀 而 分 別 爲 聖 

的 ，都 不 可 隨 意 處 理 。安 息 日 是 聖 日 ，關 

並י於 此 日 的 禁 令 都 是 要 維 持 它 的 獨 特 性 

; 26〜防 止 它 被 人 當 作 普 通 的 （出 十 六 2 3 
赛 五 八 1 3 ， 14 ) 。祭 司 有 特 別 的 禁 令 ，是

防 止 褻 潰 其 聖 潔 的 職 分 （利 廿 一  6 ff. ) 。 

在 蓊 約 中 兩 性 交 合 並 未 被 視 爲 不 道 徳 ，但  

的 確 使 人 在 利 未 禮 儀 上 變 成 一 種 汚 穢 的 狀  

態 （利 十 五 18 ) ，也 因 此 禁 觸 聖 物 （撒 上  

廿 一  4  ) 。對 平 安 祭 （利 十 九 5 〜 8  ) 、聖  

資 油 （出 卅 3 2 〜 3 3  ) 與 聖 香 （出 卅 37 ) 
皆 用 同 樣 原 則 。

凡 獻 給 神 的 י 都 箅 進 入 『聖 潔 』的 領  

域 י 這 包 括 了 利 五 15〜 1 6 所 稱 爲 『聖 物 J 
之 崇 拜 儀 式 的 不 同 成 分 ，無 論 地 的 出 產  

( 利 十 九 24 ) 、 個 人 的 財 產 （ 利 廿  

七 28 ) ，或 戰 利 品 （密 六 19 ) 。只 有 祭  

司 可 吃 的 祭 物 被 稱 爲 「聖 』 י 因 爲 它 們 是  

完 全 獻 給 神 聖 領 域 的 ，而 這 領 域 是 以 祭 司  

職 分 爲 代 表 的 （利 十 九 8 ) 。

雖 然 聖 潔 的 領 域 在 槪 念 上 是 與 不 完 全  

的 世 界 迥 然 有 別 的 ，但 它 卻 能 影 響 世 界 ， 

只 要 能 嚴 格 持 守 它 原 來 的 狀 態 。持 守 聖  

潔 J 的 原 來 狀 態 是 以 色 列 宗 敎 的 一 個 功  

能 。因 著 救 贖 的 大 愛 ，聖 潔 的 神 臨 近 世  

人 י 藉 著 規 條 與 懲 戒 י 來 維 持 聖 潔 的 純  

淨 ，那 正 是 神 的 屣 性 的 特 質 。甚 至 在 利 未  

系 統 建 立 以 先 就 已 表 明 這 個 原 則 了 （見 出  

三 5 ) °
聖 潔 亦 經 由 宗 敎 禮 儀 而 影 響 到 參 與  

者 ，此 乃 救 臜 槪 念 之 必 要 條 件 ，因 爲 在 定  

義 上 ，聖 潔 是 指 由 一 切 罪 汚 與 凡 俗 中 分 別  

出 來 。所 以 ，神 呼 召 人 要 聖 潔 ，因 爲 祂 自  

己 是 聖 潔 的 （ י 利 十 九 2 ; 參 彼 前  

— 15 ) ° ·
由 於 神 的 聖 潔 ，祂 超 越 必 死 之 人 一 切  

的 軟 弱 與 不 完 全 י 因 此 能 拯 救 祂 的 子 民  

( 出 十 五 11〜 1 2 ) 。唯 有 聖 潔 之 人 ，才 能  

住 在 神 的 聖 山 （詩 十 五 Iff, ) 。因 神 聖 潔  

的 屬 性 ，毫 無 道 德 上 的 缺 點 י 祂 能 信 守 應  

許 ，使 人 得 以 倚 靠 （詩 卅 三 21 ) 。

與 神 的 救 贖 大 工 俱 來 的 應 許 ，乃 是 神  

的 聖 潔 至 終 要 顯 在 祂 百 姓 的 得 榮 上 ，以 及  

拯 救 受 造 之 物 脫 離 伊 甸 咒 詛 所 造 成 之 不 完  

全 （羅 八 1 8 〜 2 3  ) 。

q ^ d d s k 聖 潔 、 聖 者 、 聖 徒 （A S V 、 

R S V 類 似 ）

形 容 詞 押 而 从 （聖 潔 的 ）意 指 在 本 質  

上 神 聖 之 物 ，或 經 由 神 聖 的 禮 儀 或 儀 式 分  

別 爲 聖 之 物 ，是 由 世 俗 或 普 通 中 分 別 出 來  

的 °
神 在 本 質 上 是 絕 對 聖 潔 的 ，祂 亦 呼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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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 的 百 姓 要 聖 潔 ，賜 下 順 服 的 標 準 ，藉 以 

保 持 聖 潔 （利 十 九 2ff. ) 。因 爲 神 是 聖 潔 

在 道 徳 上 是 完 美 無 缺 （何י的 ，不 同 於 人 

Η-一  9 ) ，必 能 信 守 應 許 ，値 得 倚 舔 （詩 

廿 二 3 〜 5 ) 。神 這 方 面 的 屣 性 構 成 了 哈 巴 

谷 所 持 守 之 盼 望 的 基 礎 —— 百 姓 必 不 至 滅

。( 12 亡 （哈 一 

Γ 以 色 列 的 聖 者 ■I在 薇 約 中 多 次 用 於 

特 別 在 以 寶 亞 的 預 言 中 煅 多 （Wי稱 呼 神 

穿 全 逬 ） 。將 以 色 列 人 的 罪 與 神 道 德 上 的 

完 全 作 強 烈 地 對 比 （费 卅 11 ) ，且 表 示 神

。(全 然 遠 離 罪 汚 （资 十 七 7 
聖 俗 領 域 區 別 、不 容 侵 犯 的 特 性 ，形 

成 了 聖 潔 槪 念 的 倫 理 基 礎 。因 爲 神 是 聖 潔 

的 ，以 色 列 人 若 繼 續 拜 偶 像 就 不 能 琪 奉 祂 

(逬 廿 四 19ff. ) 。他 們 要 遠 離 一 切 不 潔 之 

一  4 4 〜 4 5  ; 申 十 四 21 ) ，一 切־1 ־־物 （利 

規 條 都 爲 了 禁 戒 他 們 效 法 外 邦 人 的 行 爲  

(利 十 九 2 ; 廿 7 ; 民 十 五 40 ) 。他 們 蒙 

乃 是 因 神 將 他 們 自 鸪 民 中י召 成 聖 的 根 基 

作 神 的 子 民 （利 廿 26 ; 申י分 別 出 來

。( 七 6 ; 十 四 2 ; 廿 六 19 
聖 潔 的 神 若 能 容 讓 罪 ，是 件 不 可 思 議 

之 琪 ，這 樣 的 觀 念 將 會 造 成 聖 、俗 之 混 

淆 ，破 壞 聖 潔 之 本 質 。聖 潔 的 呼 召 帶 來 嚴 

1 -一־以 保 持 蒙 召 者 的 聖 潔 （利י謹 的 規 條 

21 ;民 十 4 י 4〜45 · ·十 .九 2 f f . ; 申 十 四 2

。( 40 五

許 多 聖 物 因 著 分 別 奉 獻 的 禮 儀 而 成  

聖 ，不 可 隨 意 處 理 ，包 括 部 分 的 祭 物 （利 

六 1 6 ; 七 6 ) 、 聖 殿 （ 詩 六 五 4 〔只 

( 5〕；利 六 16等 ） 、祭 司 （利 廿 一 6 ， 8

。(和 利 未 人 （代 下 卅 五 3 
神 在 世 人 當 中 顯 現 之 處 也 爲 聖 潔 ，因 

爲 祂 是 聖 潔 、是 不 容 玷 汚 的 （ 申 廿 三

° ( 14
聖 潔 』之 物 不 僅 與 世 俗 之 物 有 別， 

且 爲 對 立 ，因 此 神 恨 惡 罪 並 刑 罰 之 （扭 廿 

四 19 ; 赛 五 1 6 ， 24  ) 。 在 神 聖 潔 的 光 

中 ，以 赛 亞 霜 見 自 己 與 百 姓 的 罪 （费

六 3 ; 參 5 節）。

嬰 童 、廟 妓  

形 容 詞 扣 说 从 如 迦 底 斯 一 ^名 ，葱 爲 

Γ 聖 潔 ■ I ，但 歸 誰 爲 聖 呢 ？在 外 邦 神 廟 

中 ，女 性 的 負 责 人 稱 爲 廊 妓 J 

(分 別 歸 偶 像 者 ） ，人 如 其 名 。此 名 正 反 

映 出 迦 南 宗 敎 之 淫 蕩 。陽 性 詞 形 亦 同 （申

廿 三 1 7 〔 Η  1 8 〕 ） 。在 創 卅 八 2 1 〜 2 2 的  

用 法 可 能 是 延 伸 此 用 法 指 一 般 的 妓 女 。

基 低 斯

舊 約 中 有 幾 個 城 市 都 名 爲 蕋 低 斯 ，基  

低 斯 此 名 意 爲 「聖 潔 j 。

1 .  傘 弗 他 利 的 蕋 低 斯 。在 上 加 利 利 拿  

弗 他 利 山 丘 上 的 村 落 。一 般 都 認 爲 就 是 現  

代 的 Q a d e s 堆 丘 ，蕋 低 斯 在 密 廿 章 中 被 列  

爲 逃 城 之 一 （7 節 ） ，也 是 在 逬 廿 一  2 7 〜 

3 3 與 代 上 六 7 1 〜7 6 所 載 利 未 支 派 革 順 族  

所 居 住 的 城 市 之 一 。根 據 密 十 九 י 37 它 也  

是 傘 弗 他 利 支 派 的 堅 固 城 之 一 。

迦 南 人 基 低 斯 王 乃 被 約 啓 亞 所 征 服  

( 密 十 二 22 ) 。一 般 都 認 爲 這 個 基 低 斯 就  

是 巴 拉 （士 四 6 ) 的 出 生 地 ；但 丫 . A h a- 
ro n i，77ze ο/ '  万必/e，頁  204 貝11 持 י 
不 同 觀 點 。然 而 ，有 些 人 認 爲 就 是 這 個 基  

低 斯 （見 下 2 . ) 。

王 下 十 五 2 9 記 載 基 低 斯 爲 提 革 拉 毘 列  

色 所 攻 克 的 一 座 以 色 列 城 市 。

2 .  以 薩 迦 的 基 低 斯 。代 上 六 章 中 的 以  

薩 迦 （7 2 節 ）與 拿 弗 他 利 （7 6 節 ）的 屬 地  

都 列 有 基 低 斯 。而 在 辔 廿 一 韋 的 平 行 記 載  

中 ，則 未 列 基 低 斯 ，而 另 列 基 善 。可 能 同  

一 座 城 的 別 名 （參 士 四 1 1 ， 13 ) 。

在 害 十 五 2 3 的 基 低 斯 地 點 不 詳 。有 人  

認 爲 它 就 是 迦 低 斯 巴 尼 亞 與 猶 大 南 部 的 迦  

低 斯 。

迦 低 斯

在 舊 約 中 有 兩 個 城 市 名 爲 迦 低 斯  י
Γ 迦 低 斯 』一 名 意 爲 聖 潔 J 。

1 .迦 低 斯 巴 尼 亞 。是 沙 漠 中 的 綠 洲 ’ 
位 於 別 是 巴 西 南 的 5 0 哩 。或 簡 稱 爲 迦 低  

斯 。其 中 一 股 泉 水 ‘八丨11 (^(1以8 仍 保 有 古  

名 。 馬 所 拉 學 者 將 與 另 一 個 名  

字 在 母 音 上 做 了 區 分 ，但 其 來 源 相  

同 煶 無 腐 脰 疑 的 。其 名 雖 意 爲 聖 潔 之 地  ̂
但 當 然 是 指 以 色 列 人 進 入 迦 南 之 前 異 敎 崇  

拜 的 聖 地 。逭 種 Γ 聖 潔 J 是 以 色 列 所 憎 惡  

的 °
迦 低 斯 巴 尼 亞 出 現 數 次 與 族 長 有 關 。 

在 創 十 四 7 中 ，迦 低 斯 顯 然 出 現 在 一 個 非  

常 古 老 的 傅 統 ，描 寫 一 次 全 面 性 的 眾 琪 行  

励 ，亞 伯 拉 罕 的 姪 兒 羅 得 在 道 次 戦 爭 中 被  

擄 。根 據 此 記 載 י 迦 低 斯 更 古 老 的 名 字  

是 如 Γ 審 判 之 泉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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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1  * ל ה ק  (q a h a l)

迦 低 斯 巴 尼 亞 位 於 更 甲 逃 跑 之 跖 域 內  

( 創 十 六 1 4 ) י  亞 伯 拉 罕 也 在 此 居 住 過  

( 創 廿 1 ) 。

迦 低 斯 在 以 色 列 的 曠 野 漂 流 期 很 边  

要 。 他 們 在 此 延 長 了 曠 野 生 涯 （ 申 

二 1 4 ) ，十 二 個 探 子 自 迦 南 返 回 此 地 報 信  

( 民 十 三 26  ) 。它 也 足 迦 南 地 的 南 界 城 市  

之 一 （民 卅 四 3 〜 6  ; 密 十 五 1 〜 4  ; 結 四  

七 19 : 四 八 28 ) 。根 摊 密 十 י 41 它 是 征  

服 迦 南 之 戰 的 煅 南 邊 界 點 。

2. O r o n te s的 迦 低 斯 。在 大 馬 士 革 北 力  

8 0 哩 O r o n te s河 上 的 赫 人 京 城 。R S V 採  

L u c ia n 校 訂 的 L X X י  將 迦 低 斯 包 括 在 大  

衛 帝 國 擴 張 的 版 圖 中 （撒 下 廿 四 6 ) °

聖 地 、聖 所 、聖 殿 、神 聖 之 處  

(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但 下 面 幾 處 例 外 ： 

R S V 在 民 十 21 : 結 四 四 8 譯 作 holy  
th ings ; 在 結 四 三 2 1 作 sa c re d a re a  ··在 但  

Η 31 作  tem p le  )
名 詞 在 舊 約 最 常 用 以 稱 呼 會  

薜 與 聖 殿 ，在 這 些 經 文 中 經 常 譯 作 『聖  

所 J 。 與 它 所 代 表 之 字 群 的  

基 本 意 義 一 致 ，指 分 別 爲 聖 之 物 。用 於 聖  

所 則 指 奉 獻 作 敬 拜 神 的 處 所 。這 個 區 域 是  

神 聖 的 ，因 爲 那 是 神 在 祂 百 姓 當 中 居 住 的  

所 在 （出 廿 五 8 ) ，其 聖 潔 不 容 玷 汚 褻 溃  

( 利 十 二 4  ; 十 九 30 ; 廿 3 ; 廿 一  1 2 ， 

23 ) °
本 字 亦 用 於 敬 拜 假 神 的 聖 所 （利 廿 六  

31 ; 赛 十 六 12 ; 結 廿 一  7 ; 摩 七 9 ) 。

本 字 亦 可 指 用 於 會 蘚 的 聖 物 ，由 利 未  

人 所 經 理 （民 十 21 ) 。有 部 分 特 別 聖 潔 的  

祭 物 稱 做 ( 民 十 八 29 ) 。在 詩 六  

八 3 5 〔 Η  3 6 〕中 可 י 以 指 神 的 居

所 ，但 有 些 註 釋 者 解 釋 成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殿 。在 比 喩 用 法 上 י 本 字 可 指 避 難 所 （賽  

八  14 ; 結 ־1 ־־ 一  16 ) °
參 考 書 目 ：W o o d，A· S·， “ H o lin ess ,” in 

Z P E B ， I I I ， 173 — 83; G ird le s to n e , R . B., 
SO T , pp . 17578 ־ ־ . Jones. O . R ., “ T h e  
C o n cep t o f  H o lin ess ״,  in  T D N T , V . pp . 
4 8 9 ־93 ־ . L am b ert. J· C .， “ H o lin e ss ，” in 
ISB E . M u ilen b erg， J .， “ H o lin ess ，” in 
ID B . O tto , R u d o lp h , The Ideas o f  the 
H o ly， L o n d o n : O x fo rd , 1926. S n a ith ,
N o rm a n , The D istinctive  Idea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L o n d o n : E p w o rH th， 1953.

W alk e r, N o rm a n ， '*The O rig in  o f  th e  T h - 
rice H o ly ，” N T S  5 ( 1958 ， 1959 ) .
T H A T ，I I，pp· 5 8 9 —608·

T . E . M .

1990 .1  愚 純 、愚 拙

1991 ל*  ה ק  集 合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1 9 9 1 a 大 רןהל+  會 、同 伴

、會 衆

1 9 9 1 b ^ה  קוז  ( Y h i1 1 & )欠 會 、會

衆 （尼 五 7 ; 申 卅 三 4 )

1 9 9 1 c  傳 道 者 、集

會 中 的 演 説 者  

1 9 9 1 d ?זקסל  集 會

勋 詞 i S A a i表 達 聚 集 的 觀 念 י 不 管 其  

目 的 爲 何 。以 N i p h a l與 H i p h i l出 現 ， 

L X X 經 常 將 本 字 根 譯 作 。

N i p h a l含 有 反 身 之 意 ，指 群 衆 自 己 聚  

集 ··或 爲 防 衛 （斯 八 11 ; 九 2 ，15〜 1 6 ， 

18 ) ，或 爲 打 仗 （畨 廿 二 12 ; 士 廿 1 ) ’ 
或 爲 敬 拜 （代 下 廿 2 6 ) ，或 爲 求 問 偶 像  

( 出 卅 二 1 ) ，或 爲 膏 立 亞 倫 （利 八 4 )

י 或 爲 設 立 會 蕪 （徑 十 八 1 ) · 或 爲 搬 運  

約 概 到 聖 殿 （王 上 八 2 ; 代 下 五 3 ) ，藜  

民 聚 集 （耶 廿 六 9 ) ，同 謀 背 叛 （民 十 六  

3 ; 廿 2 ; 撒 下 廿 14 ) 〇

H i p h i l用 來 指 族 群 的 聚 集 ’如 百 姓  

( 申 四 10 ) 、官 長 與 長 老 （申 卅 一  28 ) 

和 衆 支 派 （王 上 十 二 21 ) ，都 爲 了 某 些 不  

同 目 的 而 集 會 。此 外 ，還 爲 著 戶 口 普 査  

( 民 一  18 ) ，潔 淨 利 未 人 （民 八 9 ) ，胥  

立 亞 倫 （利 八 3 ) ，令 磐 石 出 水 （民 廿

8 ) ，聆 聽 律 法 （出 卅 五 1 ; 申 卅 一  12 

， 28 ) ，聽 摩 西 臨 終 之 言 （申 四 1〇 ) 。

扣 /以 / 大 會 、同 伴 、會 衆

L X X 通 常 將 譯 爲 י 但  

有 3 6 次 課 作 。

扣办5 / 是 陽 性 名 詞 ，來 自 名 詞 之 励 詞 字  

根 扣 /似/ 即 由 此 字 衍 生 而 來 ，但 有 時 也 被  

推 測 是 由 如 / ־1 說 話 J 衍 生 而 來 ，意 爲 集 會  

( K B 即 認 爲 有 此 可 能 ） 。本 名 詞 在 先 知 禝  

出 現 2 2 次 ，最 多 是 以 西 結 梅 。 動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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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o b a) ע כ ו ! 1 ר 9 9 3

W N ip h a l與 H ip h i l出 現 3 9 次 ，意 爲 Γ召 

聚 染 』 。本 字 根 劝 / 在 聖 經 以 外״ 集־ J 或 

指 各 種 不 同 形 式י的 昆 蘭 文 獻 中 出 現 1 3 次 

( 2:20（或 族 群 的 聚 集 ，只 有 一 次 

是 用 於 敬 拜 ，與 詩 廿 二 2 3 之 用 法 平 行。 

扣 々 以 可 指 任 何 形 式 與 目 的 的 集 會 ，或 

爲 惡 行 詭 計 （創 四 九 6 ··詩 廿 六 5 ) 、民 

事 （王 上 二 3 ; 箴 五 14 ; 廿 六 26 ; 伯 卅 

28 )或 戰 爭 （民 廿 二 4 ; 士 廿 2 等 ） 。軍 

隊 的 聚 集 在 大 衛 與 歌 利 亞 戰 鬥 中 亦 可 見  

(撒 上 十 七 47 ) 。在 其 他 經 文 中 亦 指 多 國 

(創 卅 五 11 ) 與 多 民 （ 创 廿 八 3 ; 四 

甚 至 還 有 死 人 的 會 （箴 廿י八 4 ) 的 聚 集 

以 及 被 擄 歸 回 的 含 衆 （耶 卅1) י 6 一 

一  8 ; 結 二 64 ) ，耶 路 撒 冷 觅 建 後 的 會 衆 

17 ’ 是 個 ( 拉 十 1 2 ， 14 ; 尼 八 2

( °
但 扣 々 ^ 特 別 指 爲 宗 敎 目 的 聚 集 的 會 

衆 。在 何 烈 山 領 受 律 法 是 在 「 大 會 的 曰  

子 j  ( 申 九 10 ; 十 4 ; 十 八 1 6 ) 。其 他 

節 期 、禁 食 與 敬 拜 時 都 有 大 會 （代 下  

廿 5 ; 卅 25 : 尼 五 13 ; 珥 二 16 ) 。在 這 

些 場 合 中 ，扣 仏 / 是 指 少 於 以 色 列 總 數 的 會 

衆 ，如 大 衛 勸 勉 百 姓 起 來 建 殿 （代 上 廿 九 

1 ，20 )。我 們 也 見 到 召 聚 （/的 如 ? /) 會 衆 

(?δΑάΖ ) 的 觀 念 （民 十 7 ; 廿 10 ) ，這 

似 乎 將 聚 集 的 會 衆 與 沒 有 聚 集 的 會 衆 區 分

開 來。

利 四 1 3 似 乎 有 意 區 分 與 

:「若 全 會 衆 （ ） 誤 犯 了

是 會 衆 （ ) 稽 不 出 來 的 J 。............罪

在 此 乃 社 會 上 的 司 法 人 员 代 表 。也  

有 某 些 以 色 列 人 是 不 能 入 gSA W 的 （申 廿 

三 2 ) 。但 在 其 他 經 文 中 ，這 兩 個 字 在 相 

連 子 句 中 出 現 ，有 相 同 的 意 義 （民 十 

。( 六 3 ) ，或 結 合 在 一 起 出 現 （箴 五 14

般 而 言 ，仍 屬 同 義 字。—
扣 妨 / 可 能 也 意 味 著 有 組 織 的 會 衆 ，如 

/ / -qeha l yikrci'e l ( 申 ：Ht —  30 ) ，（?’Λα/ F 
7( /民 十 六 3 等 ） ，^ 7泊/ ，έ /δ /zim ( 尼 十^  ׳

而 其 他 則 都 偁 是 Λ α ^ δ Λ δ /『會י (三 1 
衆 J 。 有 時 則 作 以 色 列 全 會 衆 （^ 心/ 

公也 / ) ( 出 十 二 6 ) 與 神 百 姓 的 會 （士 廿 

2)。特 別 値 得 一 提 的 是 片 語 『耶 和 華 的 會 

7) /出 現 1 3 次 之 多 （民׳衆 J ( ，Λα/ y / /w 
十 六 3 ; 廿 4  ; 申 廿 三 2 〜 4  ; 彌 二 5 ; 代 

主 的 敎״ 上־ 廿 八 8 ) 。道 是 舊 約 中 圾 接 近 

。 會  J 的 說 法 ， L X X  驛 爲

q d k e l e t傳 道 者 、聚 會 中 的 演 说 者

gdAe/eZ是 g d /m /的 Q a l 陰 性 分 詞  י
N ip h a l葸 爲 『前 來 聚 集 』 ，H ip h i l則 意 爲  

「帶 來 聚 集 』 ，Q a l値 用 於 本 字 。本 字 與  

名 詞 扣 心 / ( 會 衆 ） 有 關 。L X X 譯 爲  

eccl^siastds ( 愈衆之 — 员 ） ，因  譯 爲

eCC/^V2 ( 會 衆 ，見 上 ） ，二 者 相 關 。中 英  

文 譯 爲 「 傅 道 者 』 乃 根 據 耶 柔 米  

( J e r o me  ) 的 拉 丁 文 的  舍 衆

前 的 演 說 者 』 י 然 而 希 伯 來 名 稱 則 意 義 不  

明 。傅 道 锴 內 容 較 適 合 智 隸 文 學 範 峨 ，而  

非 說 敎 語 錄 範 嚙 。 第 二 種 假 設 主 張  

: 雖 爲 Q a l 卻 具 有 H i p h i l的 意  

義 ，葸 爲 『召 聚 會 衆 者 <1 。在 傅 十 二 8 
中 ，本 字 具 有 定 冠 詞 י 故 可 確 定 本 字 乃 用  

爲 描 述 י 而 非 某 人 的 名 字 。

在 傅 道 © 中 ， 出 現 七 次 （一  1 
〜 2 ,  1 2 ; 七 2 7 ; 十 二 8 〜 1 0 ) י  此 外 不  

見 於 聖 經 其 他 咨 卷 中 。旣 是 稱 呼 傅 道 者 之  

名 詞 ，本 窃 便 因 而 得 其 希 伯 來 名 ：0d/2e/e/ 
。本 名 詞 通 常 與 陽 性 動 詞 連 用 ，傅 七 2 7 的 

例 外 可 能 是 字 與 字 之 間 的 分 隔 有 誤 ，因 爲  

已 明 說 自 己 是 大 衛 的 兒 子 ，在 耶 路  

撒 冷 作 王 （一  1 ， 12 ) 。

參 考 窨 目 ·· C a m p b e ll，J. Y . ， “ T h e  O rig in  
a n d  M ean in g  o f  th e  C h ris tia n  U se  o f  the  
W o rd  fekk[esia 9 JT S  49 :130—42· D a h l， 
N ils A .， D as V olk  G ottes, D a rm sta d t: 
W issen sch aft B uchgesellschaft, 1963, p . 8. 
Z im m erm an , F · ， **The R o o t ka h a l  in 
S om e S c rip tu ra l P assag es ，’’ JB L  50:311· 

T D N T , II I , pp . 5 2 7 3 ־ L  T H A T , II , pp- 

6 0 9 — 18.
J .  P .  L.

見 קח?*ת  1991c
ו ；? 見  1992, 1994a

1992 ו  !? 模 仿 以 赛 亞 的 話 ，可 能 無

葱 義

本 字 出 現 在 赛 廿 八 1〇，1 3 ，意 義 不  

明 。可 能 如 gmv I I ，葱 爲 Γ 準 繩 』 ，特 別  

用 於 密 判 的 度 盘 標 準 。其 他 人 （如 B D B  ) 

視 之 爲 模 仿 以 赛 亞 說 預 言 的 聲 調 ° 
參 《yavv °

盔 ל,וכע 1993 （結 廿 三  24 ;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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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4  ( q a w a )  I

上 十 七 38 ) 可 能 是 非 利 士 的 借 用 字  

1 9 9 4 碎) קרה  扮 幻 I 等 候 、仰 望 、期 待

衍 生 詞

1 9 9 4 a hi? 線־  、準 繩

1 9 9 4 b קו  קו  力 量 （ 赛

¥ 八  2 ， 7 )
19 9 4 c ה，כ?ר  ו  (m iq w e h ) 希 望  

I9 9 4 d ה  קו ת  I  線 繩 碰 見

於 密 二 1 8 ， 21 
19 9 4 e  n p p  I I  仰 望

本 字 根 意 爲 極 渴 望 地 等 候 或 期 待 ，如  

惡 人 用 計 等 候 י 想 要 奪 取 義 人 之 性 命 （詩  

五 六 6 〔 Η  7 〕 ； 九 95 ) 。以 堅 忍 的

態 度 等 候 乃 極 大 之 信 心 的 表 現 。它 意 味 著  

以 確 切 的 盼 望 耐 心 等 候 ，深 信 神 必 爲 祂 百  

姓 的 救 恩 而 採 取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行 励 （创 四  

九 18 ) 。等 候 涉 及 一 個 人 的 存 在 的 本 體 ， 

就 是 他 的 魂 （ ; 詩 一 三 〇 5 ) 。以 ©  
贲 的 信 心 等 候 神 必 能 重 新 得 力 · 得 以 繼 續  

事 奉 神 ，仰 望 祂 的 救 恩 （赛 四 十 31 ) 。時  

候 將 到 י 神 所 應 許 的 一 切 必 要 货 現 、應 驗  

( 赛 四 九 23 ; 詩 卅 七 9 ) ，而 此 時 我 們 因  

信 靠 神 的 恩 惠 與 能 力 ，得 以 在 純 全 正 直 中  

保 守 自 己 （詩 廿 五 21 ) ，藉 著 試 煉 י 信 心  

得 以 堅 固 ，性 格 得 以 更 進 一 步 地 發 展 （詩  

廿 七 14 ) 。以 色 列 人 當 謹 守 仁 愛 公 平 ，即  

忠 心 遵 行 律 法 ，持 守 公 義 ，同 時 保 有 敬 虔  

仁 愛 之 心 （ 何 十 二 6 〔1 1 7 〕 ；參 詩 卅  

七 34 ; 伯 四 6 ) 。

在 神 鑒 察 審 判 之 時 ，義 人 必 須 發 揮 極  

大 的 信 心 （赛 廿 六 8 ; 哀 三 1 9 〜 3 3 י (  如  

以 赛 亞 堅 定 地 斷 言 ：『我 要 等 候 那 掩 面 不  

顧 雅 各 家 的 耶 和 華 ，我 也 要 仰 望 祂 』 （赛  

八 17 ) 。當 神 帶 著 救 臜 大 能 來 臨 時 י 凡 等  

候 祂 的 人 必 要 歡 呼 喜 樂 （赛 廿 五 9 ) 。

約 伯 在 大 試 煉 中 ，說 神 將 他 的 指 望 如  

樹 拔 出 （伯 十 九 10 ) 。或 許 這 正 是 他 信 心  

的 寫 照 ：「樹 若 被 砍 下 ，還 可 指 望 發 芽  י
嫩 枝 生 長 不 息 』 （伯 十 四 7 ) 。但 他 也  

說 ：『我 的 日 子 ······都 消 耗 在 無 指 望 之

中 J ( 伯 七 6 ; 參 箴 - ־1 一 י ( 7  表 露 出 極  

度 沮 喪 之 心 境 。

惡 人 也 有 指 望 ，但 因 其 根 基 虛 假 ，必  

隨 其 死 亡 而 滅 絕 （ 箴 十 一 7 , 2 3 ; 參  

十 28 ) 。神 必 親 自 滅 絕 他 們 的 盼 望 （伯 八

13 ; 廿 七 8 ) ，約 伯 說 他־״： 們 的 指 望 就  

是 氣 絕 』 （伯 十 一  20  ) 。

人 的 內 心 永 遠 存 有 盼 望 ，只 要 有 未  

來 ，就 有 盼 望 （箴 廿 三 18 ; 或 許 是 指 永 恆  

的 未 來 ） 。但 唯 有 信 徒 ，眞 正 能 對 未 來 存  

有 盼 望 ，因 爲 一 切 的 指 望 唯 獨 屬 乎 耶 和  

華 ，祂 也 賜 人 智 慈 ， 使 人 持 定 未 來  

( 4ΛδΓ?/ ) ，延 續 盼 望 （箴 廿 四 14 ) 。惡  

人 則 沒 有 道 樣 的 未 來 箴 廿  

四 20  ) ，沒 有 盼 望 ( 箴 十 28 ) 。神  

是 祂 子 民 的 盼 望 之 源 ，祂 也 應 許 他 的 未 來  

與 盼 望 （詩 六 二 5 〔1 ^ 6 〕 ；耶 廿 九 11 
) 。耶 利 米 勸 勉 落 難 的 猶 大 ：『你 末 後 必  

有 指 望 J ( 卅 一  17 ) 。撒 迦 利 亞 稱 呼 神 的  

百 姓 爲 『被 囚 而 有 指 望 的 人 j ，並 呼 籲 他  

們 仰 望 神 的 復 興 （亞 九 12 ) 。因 此 ，耶 和  

華 自 己 也 被 稱 爲 ז 以 色 列 所 盼 望 的 j  ( 耶  

十 四 8 ; 十 七 1 3 ; 五 十 7 ; 參 詩 七  

一  5 ) 0
神 也 對 人 有 盼 望 。祂 栽 種 以 色 列 如 上  

好 的 葡 萄 園 ，祂 的 盼 望 或 目 的 是 要 她 成  

長 、結 果 ；在 葡 萄 園 中 鑿 出 壓 酒 池 就 是 以  

比 喩 的 方 式 表 明 了 這 一 點 （赛 五 2ff. ) 。 

然 而 י 她 卻 結 了 野 葡 萄 ，因 此 必 受 嚴 厲 的  

審 判 （5「節 ） 。但 祂 的 指 望 必 不 至 斷 絕 ， 

因 祂 要 重 新 栽 種 ，有 一 日 要 結 實 縈 縈 （赛  

廿 七 2 〜 6  ) 。

g a w ? 線 、 準 繩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相  

同 ，但 詩 十 九 4 〔 Η  5 〕除 外 R י S V 讀 作  

修 正 後 的 經 文 v o ic e〔聲 音 〕 。但 參 D a - 
h o o d  的 探 討 ，在  A B ， P salm s I，頁  122 )

本 字 大 約 出 現 1 7 次 （參 赛 十 八 2 ， 

A י 7 S V 邊 註 ） 。線 在 基 本 上 是 做 準 繩 度  

蛩 之 用 ，與 線 鉈 平 行 （赛 廿 八 17 ) 。用 來  

世 直 線 的 長 距 離 （如 耶 卅 一  39 ) ，也 用 以  

® 圆 面 （如 王 上 七 23 ) ，如 木 匠 拉 線 、用 

筆 遊 出 樣 子 ，雕 刻 偶 像 當 做 自 己 的 神 （赛  

四 四 1 3 ) 。耶 和 華 描 述 祂 創 造 地 球 乃 是 將  

準 繩 拉 在 其 上 （伯 卅 八 5 ) ，即 地 球 每 樣  

的 物 質 都 在 祂 精 細 策 劃 之 下 。撒 迦 利 亞 論  

及 耶 路 撒 冷 的 重 建 ， r 準 银 必 拉 在 耶 路 撒  

冷 之 上 j  ( 亞 一  16 ; 參 赛 卅 四 17 ) ，無  

疑 是 指 該 城 市 必 在 此 重 建 。準 繩 亦 多 次 含  

有 即 將 摧 毀 之 意 。線 代 表 了 審 判 （赛 廿 八

1 7 ) 。因 爲 不 論 國 家 或 百 姓 背 叛 設 立 準 繩  

的 神 ，達 不 到 公 義 的 標 準 ，必 會 受 審 判 。 

準 繩 一 拉 起 י 就 確 定 了 誰 必 要 被 毀 滅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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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w l) ל 1 ר!ו 9 9 8

哀 二 8 ; 王 下 廿 一  13 ) 。 準 繩 在 齊 卅  

四 1 1 又 稱 爲 空 虛 （ /δΛΛ ) 的 準 繩 ，即 道 地  

要 回 到 創 一  2 中 的 混 沌 狀 況 。

參 考 會 目 ·· T D N T ，IV ，ρρ . 583 — 85 ; V I， 
ρρ . 1 9 3 -2 0 2 . T H A T ，I I，ρρ· 6 1 9 —28·

J .  Ε. Η.

1995 ς) ר!ןה*  ά ιν ά )  11 聚 集 以  N ip h a l
出 現 （ 耶 三 17 : 创 一  9 ; 赛 六

十 9 )

衍 生 詞

1 9 9 5 a ה  קו ?? 聚 集 、 聚

處 （如 創 一  10 ; 出 七 19 )

1996 嫌 ר,וט  惡 （a s v  與  r s v  課
法 類 似 I 但 伯 十 1 除 外 ）

本 字 根 的 含 義 是 指 某 人 想 要 排 斥 （或  

毀 滅 ）某 人 或 某 物 而 產 生 之 強 烈 的 情 緖 反  

應 。同 義 字 見 י 其 字 源 相 同 ，參 希 伯  

來 文 磐 石 j 與 亞 蘭 文 /“ · 「磐 石 J 之 

? 與 / 的 轉 移 。本 字 出 現 七 ; 。

* ^ 伯 在 極 深 的 痛 苦 中 ，述 說 自 己 的 哀  

情 י 心 中 苦 惱 י 厭 烦 自 己 的 性 命 （伯  

十 1 ; 撒 拉 亦 發 此 言 י 創 廿 七 46  ) 。大 衛  

對 奸 惡 的 人 （詩 —— 九 158 ) 與 神 的 敵 人  

( 詩 一 三 九 21 ) 也 有 此 反 應 。這 個 吿 白 非  

常 逭 要 י 因 爲 在 歷 史 上 ，它 是 夾 在 神 描 述  

祂 對 惡 贯 滿 盈 之 迦 南 人 的 指 责 （利 廿 2 3 ， 

g p ) י  與 被 擄 的 以 色 列 人 內 心 的 感 受 （結  

六 ״9  ; 參 申 卅 l ff . ) ，甚 至 在 歸 回 （結 廿  

43 ) 及 末 世 （結 卅 六 31 ) 之 間 。圾 後 一 處  

經 文 當 然 也 適 合 指 歸 回 ，但 它 在 應 驗 的 世  

代 中 特 別 有 意 義 （參 來 八 8 ff. ) 。如 保 羅  

在 羅 七 〜 八 章 所 言 ，眞 誠 而 完 全 的 悔 改 ， 

乃 是 神 在 人 內 心 的 工 作 。

L. 丄  C·

1997 קדט   以 吵 折 斷 （伯 八 1 4 ) 字 源 不

詳 ·

1998 ל  ה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1 9 9 8 a ל  הו  聲 音 、噪 音

(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

但 R S V 譯 成 較 佳 之 惯 用 語  

[ 如 撒 上 十 五 1 ] )

如 / 主 要 指 聲 帶 所 發 的 聲 音 （资 際 或 比  

喩 ） ，在 詩 歌 體 （大 多 數 臑 此 ）中 則 包 含  

了 多 種 聲 音 。只 在 少 數 的 例 子 中 用 扣 / 表  

達 或 說 出 （創 三 17 ) 或 寫 下 （王 下 十 6 ) 
的 祺 件 。本 字 亦 用 於 驚 歎 的 喊 叫 『聽 ！ j 

( 參 G K C bי 146   ; 赛 十 三 4  ; 六 六 6 
等 ） 。 須 與 下 列 字 做 區 分 比 較 ：

( 輕 聲 細 語 ） ，

( 吵 鬧 、騷 動 的 聲 骒 或 話 語 ） ，斤 k 、

公 （簪 戒 或 容 樂 的 喊 聲 ） 。也 見  

『吼 叫 J ，/4/Z1V0「噪 音 J 。本 字 是 一 般  

的 閃 語 字 根 （ 烏 加 列 文 以 ， U T  19: no. 
2213 ) 。聖 經 中 出 現 5 0 6 次 （包 括 耶 三 9 
可 能 爲 例 外 ，該 處 可 能 反 映 烏 加 列 文 「落  

下  j  g / ， A isW U S  no , 2408, 見  K D , 所 引 之  

處 ） °
「揚 聲 喊 叫 、哀 哭 J 是 包 含 多 種 情 緖  

與 處 境 的 片 語 ，如 求 救 （創 卅 九 י ( 14 爲  

总 苡 或 假 設 的 慘 況 哀 哭 （創 廿 一  1 6 ) ，避  

災 （民 十 六 34 ) 或 歡 樂 （創 廿 九 11 ) 的  

聲 音 。神 雖 曾 在 山 上 、後 又 在 施 恩 座 上 向  

摩 西 發 聲 （出 廿 五 22 ; 民 七 89 ; 參 出 廿  

י ( 22 但 仍 锻 吿 他 們 不 能 把 約 櫃 當 做 一 種  

護 身 符 （撒 上 四 6 ， 14 ) 。稍 後 ，神 卻 以  

自 己 的 聲 音 驚 亂 非 利 士 人 （撒 上 七 1 0 ) 。

片 語 「聽 某 人 的 聲 音 』的 意 思 包 括 ： 

注 意 並 相 信 （創 四 23 ) ，依 從 其 提 議 （創  

三 丨 י ( 7 依 從 其 要 求 （創 廿 一  12 ) ，服  

從 其 命 令 （創 廿 一  18 ) ，或 指 （神 ）垂 聽  

祈 求 （撒 下 廿 二 7 ) 。

本 字 在 一 些 神 學 主 題 中 扮 演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 ，包 括 ：先 知 聲 、雷 聲 、約 聲 、角 

聲 （我 們 找 不 到 更 好 的 名 字 ） 。這 些 主 題  

常 交 織 在 一 起 。在 出 埃 及 記 中 ，神 的 聲 音  

與 摩 西 的 聲 音 （之 後 是 先 知 ）是 可 以 互 換  

的 （參 出 三 18 ; 四 1 ··七 1 ) 。神 給 他 某  

些 神 踉 י 而 這 些 神 踉 贸 際 上 是 會 說 話 的  

( 出 四 8 ) י  神 奇 地 證 贲 了 想 要 表 明 的 身  

分 （五 2 ，參 ) 。雷 聲 代 表 神 施 行  

審 判 的 絕 對 主 權 י 叫 人 敬 畏 而 順 服 （出 九  

2 3 ，29 ; 參 詩 廿 九 ） 。神 的 抑 如 雷 聲 ， 

而 人 親 近 神 時 的 柯 則 是 鈴 聲 （ 出 廿  

八 35 ) 。約 的 主 題 見 於 神 藉 著 糜 西 簡 潔 聲  

明 的 原 則 中 ：祂 僕 人 摩 西 的 命 令 （聲  

音 ） ，就 是 祂 的 命 令 （聲 音 ） 。百 姓 若 順  

服 （聰 從 ）並 遵 守 神 的 約 （出 十 九 5 ) 就  

必 蒙 福 ，若 不 聴 從 就 要 受 密 判 。在 西 乃 山  

上 更 加 證 贸 這 一 切 （特 別 見 於 申 命 記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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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u m) ם ו 1 ק 9 9 9

上 十 二 1 4 〜 1 8  ; 以 及 耶 利 米 的 引 用 ） 。神  

全 能 的 雷 聲 在 法 老 身 上 時 是 極 大 的 審 判 ， 

而 現 今 却 成 爲 賜 福 的 記 號 （十 九 16 ; 參 撒  

下 廿 二 7 〜 1 4 ; 珥 三 1 6 〔 Η  4 : 1 6 〕 等  

) 。最 後 י 它 也 是 縻 西 在 西 乃 山 所 聰 見 的  

角 聲 。角 聲 響 起 代 表 神 的 能 力 （极 六 5 ) 
與 顯 現 （撒 下 六 15 ; 王 上 一  4 0 〜 4 5  ; 林  

前 十 五 52 ) 。

在 以 利 亞 與 巴 力 （迦 南 的 爾 神 ）假 先  

知 的 爭 戰 中 י 是 神 成 就 了 他 的 宣 吿 ，帶 來  

了 閃 诹 與 雷 聲 （王 上 十 八 41 ) 並 大 雨 （王  

上 十 八 18 ; 參 詩 廿 九 ） 。此 外 ，神 也 以 微  

小 的 聲 音 說 話 （王 上 十 九 1 2 ) ，顯 明 祂 絕  

不 只 是 一 股 自 然 力 而 已 （像 巴 力 就 是 那  

樣 ） 。與 巴 力 的 爭 戰 乃 是 兩 個 宗 敎 勢 力 長  

期 抗 衡 的 一 部 分 （ 參 W . F . A lb r ig h t， 

Yahweh a n d  the G ods o f  Canaan^ D o u b le - 
d a y ， 1968 ) ，在 舊 約 的 先 知 畨 與 詩 歌 杏 中  

不 乏 證 據 。

最 後 י 我 們 大 可 認 爲 ：亞 當 在 伊 甸 園  

中 所 聽 見 的 風 聲 ，就 是 神 的 聲 音 （削  

三 8 ; 王 上 十 四 6 )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 IX ， pp· 2 8 0 - 9 0 ·  

T H A T , II , pp . 6 2 9 - 3 4 .
L. J .  C .

1999 ם  קו - 興 起 、站 起 、起 來

衍 生 詞

1 9 9 9 a ה+  מ הו  ( q d m A ) 高 度 ( 陰  

‘ 名 詞 ）

1 9 9 9 b  tnijip ( ^ ά τ η ά ) 禾 橡

1999c ם1  קי  敵 人 （陽 性 名

詞 ）

1 9 9 9 d 起 ר,ימה+  來 （ 陰

性 名 詞 ）

I9 9 9 e ת+  ממיו ר!ו  直

立 ί 副 詞 ）

1 9 9 9 f ם  קו 活 י 物 （創 七

4 , 2 3 ; 申 十 一  6 ) ( 陽 性 名

詞 ）

I9 9 9 g  ! ה מ הו ת  站 立 的

能 力  ̂ ( 陰 性 名 詞 ）

1 9 9 9 h  tDipJp 地 方

字 根 在 本 質 上 是 指 『站 起 』的 励 作 。 

衍 生 詞 意 爲 立 起 的 結 果 ：站 著 。本 字 根 也  

用 於 象 徴 性 的 站 起 或 立 起 。在 烏 加 列 文 也

有 類 似 的 用 法 （參 U T  19: no· 2214  ) 。本  

字 根 出 現  1，085  次 ，與  ( =  )
起 床 、 上 行 、 起 立 （參 ， 

在 某 人 的 位 置 或 立 場 ）等 蒽 義 較 狹 6 字 有  

別 0
動 詞 出 現 在 許 多 不 同 的 經 文 中 。 

其 基 本 含 義 是 由 倒 下 的 位 脰 立 起 （如 櫬 三

1 6 ) י  有 許 多 例 子 是 指 一 預 備 勋 作 ，特 別  

是 （雖 然 並 非 唯 一 ）表 示 即 將 起 程 （申 十  

七 8 等 ） 。因 此 創 廿 七 1 9 的 『起 來 ，坐  

著 ！ 』只 是 表 示 『請 坐 』 。本 字 根 也 指 表  

示 尊 敬 的 励 作 י 如 巴 蘭 吿 訴 巴 勒 『起 來 J 
接 受 神 的 曉 喩 （民 廿 三 18 ) 。神 命 令 百 姓  

在 老 年 人 面 前 要 「站 起 來 』 （即 尊 敬 年 長  

者 ，利 十 九 32 ) 。此 一 著 重 點 也 帶 入 禮 儀  

中 י 摩 西 進 入 會 苺 時 ，每 個 人 都 「起  

來 j ，在 各 人 門 口 下 拜 （出 卅 三 10 ) ，以  

表 示 對 神 的 敬 畏 。當 神 爲 百 姓 施 行 救 恩  

時 י 甚 至 連 君 王 也 要 站 起 （相 當 於 敬 拜  י
赛 四 九 7 ) 。其 他 在 禮 儀 上 的 應 用 י 包 括  

樹 立 並 聖 別 一 些 聖 物 或 塊 （申 廿 七 4 ) 。 

神 命 令 禁 止 設 立 偶 像 （利 廿 六 1 ) 。事 實  

上 ，祂 在 末 日 必 要 看 見 此 一 ^命 令 的 Χ ΐ現  

( 赛 廿 七 9 ) 。本 動 詞 也 有 公 務 上 的 用  

法 ，設 立 特 定 的 職 位 י 如 支 派 的 宗 敎 領 袖  

( 創 卅 七 7 ) 、先 知 （申 卅 四 10 ) 、士 師  

( 士 十 1 ) 。他 們 的 職 任 的 特 點 是 皆 非 世  

襲 （本 字 不 用 於 祭 司 職 位 ） 。本 字 亦 用 於  

法 律 ，指 一 個 人 在 審 判 中 所 作 的 見 證 之 有  

效 性 （申 十 九 1 5 ) 。相 關 的 用 法 也 用 在 財  

產 有 效 的 轉 移 （創 廿 三 Π י (  或 許 當 神 表  

明 祂 的 話 必 堅 立 時 就 是 反 映 這 種 法 律 含 意  

( 民 廿 三 19 ; 赛 四 十 8 等 ） 。此 種 用 法 經  

常 出 現 於 立 約 ，特 別 是 聖 約 的 經 文 中 。神  

向 人 宣 吿 聖 約 （創 九 11 ) ，並 堅 定 保 證 這  

約 必 要 成 就 （創 十 七 19 ) 。在 許 多 歴 史 的  

關 鍵 時 刻 ，神 堅 立 （ 多 爲 的 H i- 

ph il ) 其 約 （出 六 4 ) 。神 使 百 姓 確 知 ：他  

們 雖 然 永 遠 不 可 忘 記 ，祝 福 之 所 以 臨 到 ， 

絕 不 是 因 爲 他 們 配 得 （申 九 5 ) ，但 只 要  

他 們 順 服 ，必 得 約 中 所 應 許 之 福 （申 廿 八  

9 ) 。 k 5 ra t r 切  Λ 與  hSqlm  r 立  Λ 交 互  

與 約 J 連 用 י 並 非 出 於 不 同 資 料 來  

源 ，J / E  ( 雅 典 / 伊 典 ）與 P  ( 祭 典 ）分  

別 使 用 道 兩 個 動 詞 ，乃 是 因 爲 『開 始 或  

『立 j  ( 紉 似 / ) 約 與 r 堅 定 』或 Γ 建 立 J 
( /1匆 ?/71 ) 約 在 語 意 學 上 的 差 異 ° 以 色 列 的  

整 個 歴 史 中 道 兩 個 觀 念 交 互 出 現 ，敬 虔 人

898



1 (qu8) 2002 ר,וץ

確 知 信 资 的 神 必 成 就 其 約 （ 如 王 上  

八 20 ) 。圾 後 י 人 所 結 立 的 一 切 盟 約 必 廢  

棄 ， 只 有 神 的 聖 約 必 然 堅 立 （ 赛 廿  

八 1 8 ) 。神 在 每 個 時 期 所 立 的 約 都 展 現 了  

祂 永 恆 的 約 י 表 明 祂 的 簿 算 （资 四 六 10 ) 
與 計 班 （赛 十 四 24 ) 永 不 失 敗 。祂 的 旨 意  

( 聖 約 ）在 耶 穌 基 督 的 位 格 與 工 作 上 得 著  

般 完 全 最 充 分 的 彰 顯 （如 加 三 ；來 九 ） 。

煅 後 י 本 字 也 常 見 於 顶 車 的 經 文 中 ， 

表 示 備 戰 （ 士 七 15 ) 、 參 戰 （ 出 

二 17 ) 、打 仗 勝 利 （或 嵆 戰 ，扭 七 2 ) 。 

有 時 g iim 指 預 期 的 或 已 货 現 的 得 勝 。只 要  

神 同 在 ，就 必 然 得 勝 。因 此 י 本 字 也 用 於  

神 的 创 造  '  拯 救 與 審 判 。虔 誠 人 常 求 神 爲  

他 們 興 起 （民 十 六 35 ) ，此 觀 點 解 明 了 許  

多 詩 篇 ，其 中 的 勝 利 並 非 立 時 可 見 的 （詩  

= 7  C Η 8 ] ； 七 六 9 〔1  ̂ 1 0〕 ； 卅 五  

2 ) 。只 要 神 站 在 一 個 人 這 邊 ，道 人 必 能 勝  

過 仇 敵 。凡 敵 擋 神 的 必 站 立 不 住 （詩 八 九  

4 3 〔 Η 4 4 〕 ） י 全 然 失 敗 （詩 一  5 ) 。

高 度

本 名 詞 是 根 據 Q a l獨 立 不 定 詞 （加 上  

陰 性 字 尾 ） ，用 於 表 示 垂 直 的 尺 寸 ’即 直  

立 之 物 的 高 度 。

禾 稼

本 名 詞 （正 常 之 Q a l分 詞 字 形 加 上 陰  

性 字 尾 ） ，用 於 可 收 割 （申 廿 三 2 5 〔 Η  

2 6 〕 ） 、磨 碎 可 做 食 物 的 穀 物 ，或 結 穂 或  

不 結 穂 （何 八 7 ) י  也 像 生 在 屋 頂 上 的 野  

草 （王 下 十 九 26  ) 。

g i m 敵 人

此 集 合 名 詞 （分 詞 ）指 起 來 作 對 的  

人 。僅 見 於 伯 廿 二 2 0 ，但 本 字 根 卻 也 常 出  

現 此 意 （見 下 ） 。

g i w S 起 來

本 名 詞 （分 詞 加 上 陰 性 抽 象 字 尾 ）與  

Γ 坐 下 J 一 起 出 現 ，表 示 生 活 中 一 切 的 励  

作 （哀 三 63 ) 。

qdm m iyu t H
此 赏 名 詞 意 指 垂 直 的 狀 態 ；然 而 ，在  

利 廿 六 1 3 卻 是 作 副 詞 用 （ G K C  sec· 86 

k  ) °

站 立 並 對 抗 之 能 力  

此 抽 象 名 詞 （G K C ，85 r ) י 代 表 站 立  

對 抗 仇 敵 的 能 力 。

地 方

本 字 爲 前 加 m e m 之 名 詞 ，表 示 某 物  

所 在 或 應 該 在 的 位 ® ，即 其 棲 息 地 י 故 譯  

爲 地 方 、 家 、房 屋 。偶 用 於 空 曠 之 處 （參  

撒 上 廿 六 13 ; 赛 五 8 ) 。

參 考 害 目 ：S aw yer ， J o h n  F . A·, “ H ebrew  
W o rd s  fo r  the  R esu rrec tio n  o f  th e  D ead , 
，， V T  23: 218 —34 . T D N T ，V II，p p . 641 — 
46· T H A T ，II, pp· 635 —40.

L. J .  C .

2 0 0 0  ( 9d p J 猿 猴 （王 上 十 22 = 代

下 九 21 )

2001 爲 ר,וח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0 1 a  7 \תר,ופה ( 細 幻 繞 、 時 間

或 ^ 間 之 循 環 （出 卅 四 2 2 ;
代 下 廿 四 23 = 撤 上 一 20 ;

2 0 0 2 ץ  קו  以知） 1 苦 惱 、 憎 惡 （a s v  
與 R S V 的 譯 法 經 常 不 同 ，R S V 引 

入 Γ 害 怕 』或 恐 懼 J 的 觀 念 〔出 

一  1 2 〕 * 〔至 少 有 部 分 〕可 能 是 因  

爲 本 字 似 乎 與 I I I 平 行 ）

指某人對某事物因想要排斥（或毀 

壞 ）而 引 起 在 情 緖 上 的 強 烈 反 應 。比較下  

列 同 義 字 ： Γ 變 得 討 厭 、可 恨 J ，客石 

- W r 趕 逐 如 不 潔 之 物 、憎 惡 J ， 

־1 嫌 惡 如 不 潔 之 物 』 ，/ 5 ^ ^ 「待之如可 1^ 
之 物 』 ，用 於 宗 敎 禮 儀 與 一 般 道 德 層 面 ’

Γ 受 藐 視 之 物 J 。以 " 是 本 字 另 一  

個 拼 法 。本 字 根 出 現 九 次 。

瞭 解 本 字 根 所 表 達 的 意 識 狀 態 便 能 進  

一 步 明 白 許 多 經 文 。利 百 加 因 以 掃 的 娶 子  

而 向 以 撒 抱 怨 ，她 連 性 命 都 厭 煩 了 （創 廿  

七 46  ) 。若 其 言 屣 资 ，或 許 是 指 她 們 奇 特  

的 行 徑 煩 擾 她 ，以 至 於 活 著 都 不 耐 煩 ° 至  

少 以 撒 可 能 接 受 她 的 話 。神 禁 止 人 對 祂 爲  

父 的 责 備 採 取 逍 種 憎 嫌 與 厭 煩 的 態 度 （ 

平 行 於 ，見 該 字 ） ，本 字 描 述 神 對  

迦 南 人 （利 廿 23 ) 與 一 切 偶 像 （參 ) 

的 感 覺 。以 色 列 在 長 期 食 用 嗎 哪 之 後 也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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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感 受 （民 廿 一  5 ) 。有 些 人 對 以 色 列 人  

也 是 如 此 的 厭 惡 （出 一  12 ; 民 廿 二 3 ; 王  

上 一^־1  2 5 ) י  以 色 列 人 對 仇 敵 亦 復 如 此  

( 參 赛 七 6 ， 16 ) 。

L. J .  C .

2 0 0 3  1 1 爲ר,וץ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0 3 a ץ〗ק   韵 棘 （ 如 創

三 18 : 褚 十 8 )
2 0 0 3 b ת  צו קו  ( q ew u s s o t)  一  把 頭

髮 ^ 歌 五 2 )  Μ

見 קוצרת  2003b
?וקד  見  1994b

2 0 0 4 ר  סו  I 挖 掘 求 水

衍 生 詞

2 0 0 4 a 泉 מר,ור1  源

本 字 根 指 挖 掘 求 水 的 行 動 ，但 顯 然 不  

是 挖 掘 長 久 的 水 井 。巴 勒 斯 坦 很 乾 燥 י 需 

要 花 费 極 大 心 力 尋 找 水 源 。僅 見 於 西 傘 蕋  

立 的 叫 駡 中 （王 下 十 九 24  ) 。

泉源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類 似 ， R SV  — 贯 正  

確 地 譯 作 『泉 源 j  ( fo u n ta in  ) 。越 本 上 ， 

此 表 地 方 的 名 詞 強 調 水 流 的 源 頭 與 某 人 努  

力 的 （或 至 少 是 換 來 的 ）產 品 。出 現 18 
次 。相 近 的 同 源 字 /如 強，׳072<‘ 調 Vz_y/>7 r 泉 

水 』之 處 （是 自 然 的 水 流 ；參  

) 。參 烏 加 列 文 wg׳r r 衆 源 j  ( U T  19: 
nos. 2215 , 2263 ) °

本 字 可 能 爲 外 來 語 י 因 爲 主 要 是 出 現  

在 詩 歌 體 經 文 中 （除 利 廿 1 8 ; 十 二 7 
外 ） 。有 趣 的 是 ，本 字 常 作 比 喩 用 法 ，但  

其 比 喩 用 法 從 水 源 在 以 色 列 的 重 要 性 可 獲  

得 最 好 的 解 釋 ，如 子 宮 ，不 僅 是 血 源 ，也  

是 產 生 嬰 兒 之 所 在 （箴 五 1 8 ; 參 詩 六  

八 2 6 〔 Η  2 7 〕 ） 。神 以 斷 絕 水 源 來 刑 罰 列  

國 （耶 五 一  36 ) 。

煅 主 要 的 神 學 用 法 出 現 在 片 語  

״ 生־ 命 的 泉 源 j 中 。在 智 慈 文 學 中 表 示 謹  

愼 行 励 的 目 標 。因 此 ，本 片 語 形 容 智 慧 人  

的 法 則 （ 箴 十 三 Μ  ) 、 智 慈 （ 箴 十  

六 2 2 ) 與 義 人 的 口 （箴 十 11 ) 等 所 蒙 受

的 祝 福 。不 容 忽 視 的 是 ，『敬畏神就是生  

命 的 泉 源 J ( 箴 十 四 27 ) 。敬虔人的生命  

之 源 （顼 贸 上 ，指 一 切 之 細 頭 ）就是神自  

己 （詩 卅 六 9 〔 Η 10〕），但以色列人卻  

離 棄 祂 ，反 倒 追 求 破 裂 的 池 子 י 旣不能儲  

水 ，也 不 能 出 水 （耶 十 七 13) 。在聖約  

中 ’ 神 逭 申 應 許 （申 卅 ），必使祂的百姓  

歸 回 ；但 道 一 次 ，祂將爲他們開一個生命  

的 泉 源 י 洗 除 罪 惡 與 汚 穢 （ 亞 十  

三 1 )  主 耶 穌 （約 四 13 〜1 4  ) 。這是

基督神性的許多見證之一。

L. J .  C .

2005  Tip ~ ! ^ 勹 1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005a ר,ור 線 、纖 維 僅 見

於 赛 五 九 5

ה ^ ר  見  2068d

2006 linp 設 下 網 羅 僅 見 於 赛 廿

九 21

2〇06·1 קט 小 束 西 （結 十 六 4 1 ) 意

義不明

ב 2007 ט ק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2007a ב ס ק 〈 g e ie W 毁 滅 （如 申 卅

二 24 ; 何 十 三 14 )

殺 ?טל 2008 （伯 廿 四 14 ; 十三

15 ; 詩 一 三 九 19 )

衍生詞

2008a ק?ןל 殺 戮 僅 見 於 俄

9

קטו 2009  小 的 、微 不 足 道 的

衍生詞

2009a ( q d f d n ) 年 幼 、微 不

足 道

2009b +ר!טו 微 小 、微 不

足 道 י 

2009c קטן 小 指 （王 上 十

二 10 = 代 下 十 10)

字 根 表 質 或 撤 方 面 的 微 小 。同義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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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1  * ר ט ק  ( q a ta r )  I

字 方 面 ^ 比 較 ( 小 爲 ）  י
ί/β/c ( 薄 、 不 足 、 微 細 ） ，z“ £>r ( 小 、 

短 ） ，/叩 （小 孩 、與 成 人 相 對 ） ，

( 少 數 、少 位 、較 少 用 於 質 方 面 ） ，

( 較 幼 小 、微 不 足 道 、較 不 尊 贽 、較 ^ 希  

望 ） ， （輕 視 ） 。反 義 字 有 冲 而 / 
( 庳 大 等 ） ， ( 成 熟 的 、稍 力 充 沛 的  

未 婚 少 男 ） 。本 ^ 根 （與 列 出 的 衍 生 詞 ） 

共 出 現 1 0 7 次 。

字 根 常 與 扣 必 / ( 如 代 下 卅  

六 18 ) 相 對 ^ 以 色 列 人 禁 止 攔 帶 大 小 兩 組  

的 法 碼 （申 廿 五 13 ; 參 摩 八 5 ) 。羅 波 安  

誇 耀 自 己 的 小 指 比 所 羅 門 的 腰 還 粗  

( 參 ) ( 王 上 十 二 10 ) 。神 的 話 約  

束 祂 的 僕 人 （民 廿 二 18 ) 。神 的 權 能 廣  

大 · 遍 及 海 中 的 大 小 活 物 （ 詩 一 〇  

四 י ( 25 其 贲 是 包 括 所 有 一 切 。

「年 紀 小 』（年 幼 ）的 槪 念 也 是 本 字  

根 之 含 義 。便 雅 憫 稱 爲 最 小 的 （創四  

二 1 5 ，̂ /5λ7  ; 四 四 20 י  扣 /加 ； 四 三  

3 3 ， fd  ‘ i r  ) ，而 含 （創 九 24 ) 與 大 衛 （撒 

上 十 七 14 ) 亦 然 。患大痳瘋的乃級依從一  

小 （年 輕 ）女 子 之 計 （王 下 五 2 ) ，結果  

皮 庙 復 原 像 小 孩 子 （1 4 節 ）。以利沙被责  

子 （大 約 十 幾 歲 的 惡 徒 ）戲 笑 （參 扣 / y 、 

扣 / 7 ^ ) ( 王 下 二 23 ) ，他 們 出 自 屣 “ 約 

民的 ^ 庭 ，應 當 明 白 神 的 律 法 ，羞辱神的  

僕 人 י 就 是 得 罪 神 ，以 致 立 時 迥 刑 罰 受 死  

( 參  q&lal ) 。

小 的 通 常 指 軟 弱 而 微 不 足 道 的 。拔 示  

巴 爲 所 羅 門 求 一 小 事 （王 上 二 20  ) 。雅 各  

爲 約 瑟 的 兒 子 祝 禍 說 י 小 的 （ ，創 四  

八 19 ; 參 四 八 1 4 ， ，見 該 字 ）將 要  

比 哥 哥 大 （不 僅 是 鹿 大 י 而 是 茁 要 ） 。神  

提 醒 掃 羅 ，他 雖 自 以 爲 小 （撒 上 十 五 17 ; 

九 21 ) ，祂 卻 使 他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尊 大 י 立  

他 爲 王 。在 末 世 י 神 要 使 百 姓 中 至 小 的 、 

微 弱 的 成 爲 強 壯 而 昌 大 的 （费 六 十 22 ) ， 

小 孩 要 牽 引 強 壯 者 （赛 一*־|־  6 ) 。本 字 與  

״ 大־ 的 J ( 劝 必 /  ) 雙 雙 出 現 時 י 表 示 所 有  

的 （撒 上 五 9 ) 以 色 列 人 （申 一  17 ) 與 以  

色 列 的 軍 隊 （王 上 廿 二 31 ) 。約 西 亞 宣 吿  

所 有 以 色 列 人 從 最 小 到 煅 大 的 都 要 來 聽 律  

法 （王 下 廿 三 2 ; 參 耶 四 四 12 ; 四 二 8 ; 
詩 —— 五 13 ) 。

年 幼 、微 不 足 道 、小 

י 本 形 容 詞 蕋 本 上 是 形 容 它 所 修 飾 的 主

詞 在 質 或 摄 上 的 微 少 。出 現 5 6 次。

年 幼 、微 不 足 道 、小 

此 形 容 詞 之 意 義 與 扣 /加 同 ，出 現 47
次°

2 0 1 0 η®；? 摘 掉 、摘 去 （如 結 十

( 七 4  ; . 廿 三 25

1 燒 香 、獻 祭 來 自 * ר ט 2011 ק

名 詞 的 動 ^ ，未 以 Q a l出 現 過

母 系 名 詞  

q · p r e t ) 香) תיר ך 2 1ט 0 1 1 a 
q i f b r ) 煙 、 氣) +2 ר,יטור 0 1 1 b

; (創 十 九 28 ; 詩 一 一 九 83
( 一 四 八 8 

香 僅 見 於 耶 +2 ר!פןר 0 1 1 c
四 四 21

疒而·《 , … 燒 香 之 處 ד ט ר! i 201 1מ d 
m u q ta r )  ^  ( Μ  一) +201 מר!טר l e

V 11 ״
m i q ^ e r e t )香 液) ! ת ר ט ק I 201 מ f 
m ’q a ^ r h ) 香 遠) +201 מר(טרה l g

動 詞 僅 以 H ip h i l、P i e l及 其 被

励 形 出 現。

意 爲 「使 煙 上 騰 J 。一 般 都 是 用 

蒸י 但 有 一 次 例 外 （歌 三 於י6 宗 敎 禮 儀 

香 ） 。須 與 其 他 有 關 獻 祭 的 希 伯 來 文 相 比 

獻 與י 較 ：力 心 72 ( 血 祭 ） ，‘ά/5  ( H ip h il 

參 與 獻 祭 ，參י神 明 ） 就 近  

«a g M /;) 。也 比 較 與 「焚 燒 J 有 關 的 字， 

MVzr ( 燒 木 柴、 י）尤 其 是 丨 加 叩 （燒 毀 

羊 羔 等 ） ，W M r f( 燒 火  '  著 火 ）等 。巴 比 

興 起 、使 興 起 J 。本1־⑶倫 同 源 字 爲 纠 伯 

字 根 共 用 了  1 9 0 次 （1 1 5 次 爲 励 詞）。 

本 勋 詞 是 個 術 語 ，不 僅 表 示 燒 香 ，也 

包 含 其 他 所 有 的 祭 （K D ，./erem /a/i， 

頁 46  ) ，可 平 行 於 ( 何 四 13 ; 十 

或 用 作 燒 （獻 ）燔 祭 與 燒 香י）一  2 等 

(代 下 十 三 Π ) 。這 樣 燒 獻 之 目 的 乃 使 祭 

物 之 煙 上 升 （此 物 本 質 之 氣 ） ，如 馨 香 之 

( 288 氣 達 於 神 （K D ， I I , 頁 

道 些 祭 物 大 部 分 是 一 般 食 物 ，用 來 將 性。 

命 （參 * 血 ） 、使 命 、生 命 的 果 寅 

(即 由 神 而 得 之 福 ）分 別 爲 聖 獻 給 神（

，O T O T ，頁 262 ; 參 耶 四 四 15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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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好 的 部 分 （脂 油 ，利 四 1 0 ) 與 頭 生 的 励 

物 （代 表 圾 好 的 與 全 部 ，民 十 八 17 ) 永 遠 

賜 於 神 。獻 祭 不 傲 表 示 奉 獻 祭 物 給 神 ，也 

表 示 祭 物 代 替 獻 祭 者 （死 的 刑 罰 ） （V o s, 

B T，頁 186Γ ) 。這 都 在 基 督 身 上 完 全 成 就

。( (約 十 七 19 ; 弗 五 2 

H ip h i l字 幹 用 於 痕 誠 的 （至 少 被 認 爲 

是 眞 誠 的 ）獻 祭 。因 爲 人 是 受 造 之 物 ’受 

限 於 受 造 本 質 與 墮 落 （ 削 八 21 ; 羅 

五 1 2 ) ，全 能 而 滿 有 恩 慈 的 耶 和 華 明 確 制 

定 特 殊 的 獻 祭 制 度 ，幾 乎 每 項 條 例 都 被 冒 

而 違 逆 者 都 要 求 （或 假 設 ）在 神 面י犯 過 

前 能 被 接 受 。以 利 的 兒 子 藐 視 神 的 祭 物 而 

。( 得 罪 神 （ 撒 上 二 16 ··利 七 31 ; 四 10 

以 色 列 諸 王 擅 自 更 改 祭 獻 的 方 式 與 地 點’ 
還 妄 想 蒙 神 悅 納 （王 上 十 二 33 ; 代 下 廿 八 

4 ;王 下 十 六 13 ; 參 出 九 ） 。惟 恐 一 個 人 

以 爲 神 只 關 注 外 表 的 儀 式 ’先 知 們 再 三 強 

調 眞 贲 獻 祭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乃 是 屬 靈 的 订 際 

(參 V o s 在 B T ，頁 2 8 6 對 糜 四 4 〜 5 的 

解 釋 ） 。 愛 的 苡 際 表 現 就 是 順 服 （申 六 4

6 ;參 如/ )。〜

本 字 的 P i e l字 幹 （僅 見 於 五 經 之 後） 

也 代 表 崇 拜 中 整 體 的 儀 式 勋 作 （代 下 廿 五 

14 )。在 以 色 列 與 猶 大 諸 王 的 歴 史 中 ’ 可 

發 現 這 些 是 每 況 愈 下 的 。此 字 幹 所 描 述 的 

行 動 旣 是 有 意 識 的 （獻 祭 者 方 面 ） ’也 是 

評 論 性 的 （記 錄 者 方 面 ） ’顯 然 與 眞 苡 的 

敬 拜 相 背 。這 一 點 當 然 強 化 了 阿 摩 司 之 敍 

述 的 諷 剌 意 味 （四 5 ) ，這 些 虛 假 的 獻 祭 

是 模 倣 迦 南 人 的 崇 拜 （A I ，頁 438  ) ’是 

1 -一־褻 漬 神 的 （赛 六 五 7 ) 、羞 恥 的 （耶 

1 7)，證 明 他 們 忘 記 神 （耶 十 八 1 5 ) 、離 

棄 神 （耶 十 九 4 ) ，不 能 爲 拜 偶 像 之 人 帶 

。( 12 1 -一־來 任 何 希 望 或 解 助 （耶 

神 應 許 在 末 世 將 有 一 個 永 恆 （耶 卅 三 

18 ;來 七 23Γ ) 並 普 世 （瑪 一  11 ; 參 彼 後

二 9 ) 的 祭 司 制 度。 

舊 約 的 宗 敎 充 滿 了 燒 香 的 記 載 （赛 六 

4)。神 命 令 建 造 一 金 香 壞 ，放 在 至 聖 所 的 

幔 子 前 （出 卅 10 ) 。每 天 早 晚 的 燔 祭 與 每 

都 要 燒 香 （出י年 一 度 的 臜 罪 日 之 時  

卅 ） 。不 按 例 配 製 的 香 ，神 不 接 受 （出 卅 

3 4)，而 按 例 配 製 的 聖 香 不 可 作 俗 用 （出 

卅 3 7 ) 。聖 香 只 可 用 祭 壞 上 的 火 炭 來 燒 

(赛 六 6 ) ，在 祭 壚 上 已 獻 過 血 祭 了  ’而 

用 其 他 的 （凡 ）火 的 ，則 要 被 治 死 （利 十 

1〜2)。燒 香 的 煙 代 表 禱 吿 （參 詩 一 四 一

2 ; O T O T 頁 י   273 ; 參 路 一  10 ; 啓 五  8 

; 八 3Γ ) 。甚至連神子民的禱吿也需經臢  

罪 （出 卅 10 ) 。锻 後 י 爲 贖 誤 犯 的 罪 ，要 

將血抹在香壞的角上（利 四 7 ) 。

在 以 色 列 的 宗 敎 禮 儀 中 ，要 以 血 抹 在  

壇 角 上 的 ，只 有 二 例 。除 利 四 7 之 外 ，就  

是 贖 罪 日 ，但 若 將 此 二 處 作 一 個 比 較 ，會  

發 現 後 者 是 先 抹 血 後 灑 血 （利 十 六 18 ) ’ 

與 前 者 相 反 。此 外 ，道 兩 項 儀 式 對 用 血 抹  

壇 等 物 · 明 訂 有 不 同 的 程 序 。在 贖 誤 犯 之  

罪 （利 四 7 ) ，乃 象 徴 犯 罪 者 恢 復 他 在 聖  

約 中 的 服 顼 地 位 。在 贖 罪 日 中 灑 血 爲 表 明  

潔 淨 祭 塘 、以 及 它 們 在 尜 徵 意 義 上 所 代 表  

的 。它 們 之 所 以 不 潔 ，並 非 因 爲 以 色 列 國  

做 了 什 麼 ，而 是 以 色 列 國 的 本 性 問 題 ，即  

通 國 人 民 之 人 性 本 質 。因 此 或 許 抹 血 的 儀  

式 是 敎 導 百 姓 親 密 的 關 係 ，並 分 別 原 罪 與  

誤 犯 之 罪 。

香 、 香 料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 同 ）

此 名 詞 意 指 焚 燒 時 產 生 香 氣 （

) 之 物 ；香 料 （蔵 廿 七 9 ) 或 不 敎  

用 的 聖 香 （多 半 指 此 ） 。比 較 ·· /% δπ δ  ’香  

料 （乳 香 ） ，可 做 爲 香 的׳/； י 香 水 、香  

膏 。可 與 腓 尼 基 文 的 ^ 7 比 ‘ （Η· Donn■ 

er a n d  W . R ollig , Κ Α Ι，I I，頁  21 ) 。本 名  

詞 出 現 6 0 次 。

煙 、氣 （A S V 與 R S V 僅 在 詩 一 四  

八 · 8 不 同 ，R S V 在 該 處 修 訂 爲 fro st 

r 霜 J )
此 非 禮 儀 的 用 詞 （出 現 四 次 ） ’常 意  

指 燃 燒 中 的 揚 升 之 物 。

香

• 本 字 僅 見 於 申 卅 三 1 0 ，是 矿 / 加 以 的  

另 一 _ ( 古 老 的 ？ ）拼 法 。

香

‘ 本 字 僅 出 現 一 次 ，代 表 偶 像 敬 拜 的 所  

有 成 分 （耶 四 四 21 ) 。可 能 是 《/加扣在  

西 北 迦 南 文 的 拼 法 ^ 參 烏 加 列 文 υ τ  
19: n o . 2220  ) °

mister燒 香 之 處

·本 字 僅 見 於 出 卅 1 ，與 < /加 以 連 用 ’ 

特 指 燒 香 的 壞 （ ，見 該 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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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igZSr 焚香

^ ：字 僅 出 現 一 次 （瑪 一  11 ) ，或 指 燔  

祭 （ K B י (  或 指 一 同 燒 獻 之 物 （可 能 性 較  

大 ） י 即 י 焚 香 （K D ，在 所 引 之 處 ） 。

m iqferet 香跋

本̂ 字 指 牮 在 手 上 用 以 盛 炭 （代 下 廿 六  

19 ) 與 香 （結 八 Π  ) 的 金 器 。

m ^qaffira  香塊

去 名 詞 是 根 據 P i e l分 詞 變 化 而 來 ，用 

以 指 拜 偶 像 的 壇 。我 們 發 現 自 所 羅 門 時 代  

起 י 迦 南 人 的 塯 都 與 聖 殿 中 的 形 狀 相 似  

( 但 比 較 小 A י I י 頁 411 ) 。

參 考 害 目 ：H a ra n , M e n a h e m ， “ T h e  U ses 
o f  Incense in the  A n c ien t Is rae lite  R it- 
u a l ，” V T  10:113 — 29·

L. J .  C-

2 0 1 2 ר  ©；? I I 圍 住 、 包 圍 僅 見

於 結 四 ^  2 2 ，意 義 不 明

見  2011a

2 0 1 3 א  קי  呕 吐 、吐 出 （如 利 十 八

28 ; 拿 二  11 )

衍 生 詞

2 0 1 3 a א  ק  嘔 吐 之 物 僅 見 於

箴 廿 六 1 1 ，陽 性 名 詞  

2 0 1 3 b א  קי  嘔 吐 （赛 廿 八 8
; 十 九 14 ; 耶 四 八 26  ) 陽 性  

名 詞

2 0 1 4  嘔 吐 （ 耶 廿 五 27 ) 

可 能 爲 ^ ׳ 的 副 型

ר טו קי  見  2011b
ם g) ?}י im j 見  1999c

2 0 1 5 ו  קי  (四 / 1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1 5 a  Γ ί ? 矛 （撒 下 廿 一

16 )

2 0 1 6 ן  סי  (q a y in ) י  נ י קי  基 尼

族 、 基 尼 人 、 基 尼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同 ）

本 族 人 並 非 亞 當 之 子 該 隱 之 後 （該隱  

的 後 代 已 爲 洪 水 所 滅 ） י 但如此命名可能  

是 因 其 職 業 י 鐵 匠 。其 來 歷 無 從 考 究  

( K D ， I，頁  218 ) 。本字出現

1 5 次 °
本 族 人 住 在 迦 南 人 中 （創 十 五 19 ) ， 

爾 後 又 與 米 甸 人 同 住 （民 十 29 ) ，雖然可  

能 與 逍 兩 者 皆 無 血 源 關 係 （K D ，所引之  

處 ）。住 在 迦 南 的 基 尼 人 ，處於以色列的  

仇 敵 中 ，爲 巴 蘭 所 咒 詛 （民 廿 四 2 1 〜 

2 2 ) 。在 米 甸 的 基 尼 人 因 摩 西 與 西 坡 拉 的  

婚 姻 י 成 爲 以 色 列 人 的 連 盟 （舊約的揀選  

有 其 選 擇 性 ，但 並 不 排 外 ），而何巴也在  

曠 野 中 與 以 色 列 人 同 行 、爾 助 他 們 （民十  

29 ) 。他 們 並 與 迦 勒 的 子 孫 聯 姻 （代上二  

5 5 ) 。似 乎 迦 南 的 基 尼 人 曾 與 他 們 南 部 的  

弟 兄 結 盟 （參 士 四 ；撒 上 十 五 6 等 ）。

有 許 多 臆 說 ，論 及 所 謂 摩 西 的 宗 敎 與  

文 獻 之 基 尼 來 源 說 （參 R . K . H a rr is o n， 

IO T ; R . G . N o r th , “ T h e  C a in  M u sic ，”
83 :373— 89 ) 。基 尼 人 在 以 色 列 的 歷  

史 得 以 扮 演 如 此 重 要 的 角 色 ，特別是因利  

甲 與 其 子 孫 。利 甲 是 以 對 神 極 其 熱 心 而 聞  

名 ，甚 至 連 耶 戶 都 接 受 他 爲 盟 友 ，並以他  

爲 敬 畏 神 、爲 神 熱 心 的 典 範 （參 M 王下，״  

十 15〜2 4 ) 。利甲的兒子約拿達建立了一  

個 遊 牧 與 宗 敎 的 社 會 次 序 ，使得利甲族對  

神 的 熱 心 永 存 不 移 ，甚 至 到 耶 利 米 時 代 ’ 
先 知 仍 以 他 們 爲 神 所 要 求 的 表 率 （耶卅  

五 ）。這 當 然 是 指 他 們 對 神 的 熱 心 ’而非  

遊 牧 生 活 。

L. J .  C.

2 0 1 7 ץ  ?  該 隱 （A S V  與  RSV
譯 法 同 ）

道 是 亞 當 殺 人 之 子 的 名 字 （參 K D 之 

詳 述 ）。該 字 根 稍 晚 （更 淸 楚 ）與鐵匠有

關 （G· A· C o o k e ， d  σ /  Λ ^ /7/卜

S em itic  Inscrip tions, O x fo rd : C la re n d o n
Press, 1 9 0 3 ,頁 2 8 6 —87 ) 。或許這正說明  

亞 伯 拉 罕 時 代 人 們 對 此 字 的 解 釋 （創十五  

19 ) 。本 字 出 現 1 6 次 י 皆 指 亞 當 的 兒 子 （ 

參 《吵 如 I י 矛 ，與 I I ，甚 尼 、基 尼 人 ）

。但 在 常 見 的 字 源 中 ，此人名似乎與其同  
源 字 根 Γ 打 鐵 J 無 關 ，但 正 如 創 四 I 

所 顯 出 的 ，是 與 另 一 字 根 獲 得 J 或 

Γ 帶 來 」爲 類 音 ，成 爲 雙 關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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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ln) * 2 לוין 0 1 8

L. J .  C .

2 0 1 8 ו*  קי  吟 唱 挽 歌 本 來 自 名 詞

之 動 詞 僅 以 P o le l字 幹 出 現

母 系 名 詞

2 0 1 8 a 哀歌 ר,יןה1 

意 指 哀 悼 者 吟 詠 （唱 誦 ；參 摩  

八 10 ) 祭 文 的 行 動 。其 用 法 特 特 局 限 於 此  

י 故 與 其 他 哀 悼 的 字 有 別 （參 י 哀 悼  

的 儀 式 ，一 般 的 哀 悼 ；访 / 7 ^ ，彈 唱 哀 歌 ； 

撒 上 廿 五 1 等 ；Α Ι ，頁 60 ) 。本 字 出 現  

六 次 。

哀 歌 、 輓 歌 （A S V 與 R S V 類

似 ）

本 名 詞 代 表 吟 詠 （唱 誦 ）的 詩 。與 其  

他 用 字 有 別 ： 發 出 許 多 感 嘆 之 聲 的  

哀 悼 י 參 /ΓΛί ) ， 以 許 多 動 作 ， 

特 別 是 捶 胸 來 哀 悼 ）等 。本 名 詞 出 現 18 

次 °
哀 歌 是 在 哀 悼 儀 式 中 吟 唱 ，或 先 知 爲  

迫 在 眉 睫 的 死 亡 與 / 或 毀 滅 而 哀 鳴 （耶 七  

19 ; 結 二 10 ) 。是 喪 禮 中 的 主 要 部 分 。較  

簡 單 的 方 式 是 反 覆 哭 號 （彌 一  8 ; 王 上 十  

三 30 ) 。參 加 的 人 有 近 親 （創 卅 二 2 ) 、 

好 友 、在 場 的 每 一 個 人 （撒 上 廿 八 3 ) 、 

經 常 還 有 職 業 性 的 哀 哭 男 女 （代 下 卅 五 25 

; 摩 五 16 ) —— 但 特 別 是 婦 女 （耶 九 · 16f. 
) 。哀 歌 是 最 適 合 配 上 韻 律 的 希 伯 來 詩 歌  

( T· W eir ， in  IS B E ，頁  1836 ) ， 然 而 ， 

的 韻 律 亦 不 僅 用 於 哀 悼 （參 詩 十 九 7 

〜 9  ) 。有 些 學 者 注 意 到 聖 經 中 的 一 些 哀 歌  

並 不 具 宗 敎 內 涵 （A I ，頁 61 ) ，有 些 地 方  

的 確 如 此 （撒 下 一  19ff. ) ，但 也 只 佔 少 數  

。耶 利 米 哀 歌 是 韻 律 的 最 佳 範 例 ，極  

富 宗 敎 內 涵 （R . K· H a rr is o n，

E erd m an s , 1969，頁

1 0 6 6 )  0
參 考 書 目 ：H a rr is o n，R . K · ， “ H eb rew  
P o e try ,”  Z P E B ，I I I，pp- 7 6 — 87■ T D O T ， 

I I I ,  pp . 15052 G .־־  ev irtz , S ., P atterns in 
the E a rly  P o e try  o f  Israel， U n iv ersity  o f  
C h icag o , 1973, p p .־־־ 1213 .

L. J .  C.

ד ד ? 辦 吨 見 2016

2 0 1 9 ץ  קי  I 清 醒 本 動 詞 僅

以 H i p h i l出 現 （如 王 下 四 31 ; 結 

七 6 ) 。用 以 指 復 活 的 有 伯 十 四 12 
( 參 ) ; 詩 十 七 15 ; 及但十  

二  2

2 0 2 0  Γ Ρ  I I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

根 ： ״
2 0 2 0 a ץ  י ；? 夏 天 （創八  22

) 、夏 果 （摩 八 1〜2 ，此處  

是 與 來 自 的 「結局  

』爲 諧 音 字 / ‘ *

ץ קי  見  2019 , 2020 , 904
צן קי  ( q i e o n )  M  2060b

2021 ו  ו קי קי  一 種 植 物

( N I V  作  v i n e ，如拿四  6 ，7 ，9 ， 

10 )

ו לו ק קי  見 2028 f

2 0 2 2 ר  קי  赌 、邊 來 源 不 詳 （ A SV

與 R S V 譯 法 同 ）

g i r 意 指 一 寬 （某 部 分 ）且垂直的結構  

( 特 別 是 表 面 ） י 通 常 由 石 頭 製 成 ，但可  

能 亦 有 其 他 材 料 。共 出 現 7 4 次 。本字亦見  

於 烏 加 列 文 （ U T  19: n o . 2265  ) 與聖經外  

的 迦 南 文 （H . D o n n e r  a n d  W · R o llig ， K A  
1，I I，頁 22 ) 。與 以 下 諸 字 有 別 ： ’ 

未 抹 灰 泥 的 石 牆 ： ，圍 牆 ； ，外 

圍 或 外 牆 ； ，房 子 的 牆 ·· 圍井或

田 界 之 牆 。

牆常象徵保哼與力湿：。阿 摩 司 （五 I9 
) 描 述 僞 善 者 所 存 無 根 的 指 望 ，他們雖想  

望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卻好像人躱避危險而逃  

進 屋 內 י 以 手 靠 牆 就 被 蛇 咬 。在神審判之  

曰 ，不 敬 虔 的 人 沒 有 藏 身 之 處 。因 此 ，以 

赛 亞 （廿 二 5 ) 宣 稱 圍 城 的 敵 兵 必 將 城 牆  

攻 破 ，不 悔 改 的 不 虔 之 輩 的 哀 求 只 有 以 哭  

聲 相 應 。同 樣 地 י 假先知以虛假的預言所  

築 之 粉 牆 ，旣 無 保 陣 亦 無 力 盘 （結 十 三 12 

〜 1 5  ) 。那 日 ，在 餌 先 知 與 不 虔 者 之 間 必  

立 起 堅 固 的 鐡 牆 （結 四 3 ) 。神是完全的  

牆 ，可 防 止 一 切 的 危 險 （赛 廿 五 4 ) 。詩 

人的仇敵蒞見他的軟弱（詩 六 二 3 〔 Η  4 〕

) ，但 未 見 他 饵 正 的 力 擞 ，道力蛩並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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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6 ט  ל ק  (qlt) I

己 乃 是 神 （1 〜 2  6 Η 2 〕י  - 3 ，7 〕節 ）

L. J . C.

0 5 ?ל ，לזל  (； 見  2028a ， b

2023 I 烘 烤 、煎炒

衍生詞

2023a 1ה!לי־ ( q a l l ) י קליא 
烘 烤 的 穗 子

本 字 根 意 爲 烹 調 毀 粒 。與 之 相 對 的 字

有 ： 燒 、 煮 J 肉 與 / 或 麵 圃 ，化沿
•

Γ 烘 烤 j 肉 類 （參 一/ ϊ ，出 產 、烤 肉 ） 。 

本 字 根 應 與 扣/5 II ^ 別 ，後 者 意 爲 恥 辱 、 

不 名 ■ 、微 不 足 道 。也 參 亞 喀 得 文  

( vS，A k k H , I I，頁  895 —96  ) 。本 字 根 出  

現 10次 。

扣 作 ’ ， 《 ά β 烘 烤 的 穗 子 （A S V 與 RSV

譯 法 同 ）

本 名 詞 代 表 ^75/0的 產 物 ，即 烘 烤 的 穂  

子 。這 是 古 代 近 東 膳 食 中 的 主 要 材 料 ，迄  

今 亦 然 。

供 烤 的 棟 子 （ 扣伯少）是 以 初 熟 的  

果 子 爲 素 祭 （ ，見 該 字 ）的 主 要 成 分  

( 利 二 14 ) 。以 ^ 列 人 需 先 獻 上 此 祭 ，才  

可 享 用 迦 南 的 出 產 （利 廿 三 1 4 ) 。

本 字 根 亦 用 作 （巴 比 倫 的 同 源 字 亦 然  

) 「烘 烤 肉 類 』 ，如 西 底 家 與 亞 哈 屈 辱 而  

死 的 情 形 。這 也 是 耶 利 米 對 假 先 知 的 咒 詛  

( 耶 廿 九 22 ; 另 參 但 三 6 ) 。亦 見 詩 卅 八  

7 〔 Η  8 〕 ，大 衛 形 容 他 的 腰 如 火 燒 ，可 能  

是 身 體 發 燒 。

L. J . C.

々ה* 2024  I I 取，辱 、不 名 誊 僅

以 N ip h a l與 H i p h i l出現

衍生詞

2024a 1י!לור 羞 取 、、 取、

辱

本 字 根 意 爲 貶 抑 某 人 的 社 會 地 位 ；參 

扣 / W (見 該 字 ）。常 用 作 榮 耀 與 尊 贵  

( ) 的 反 義 詞 。出 現 過 2 3 次 。 

與 扣 /a I r 煎 炒 、烘 烤 』有 別 。

神 命 令 祂 的 子 民 ，以鞭笞刑 罰 自 己 的

以 色 列 弟 兄 時 ，不 可 超 過 4 0 下 י 否 則 就 是  

輕 賤 他 了 （不 承 認 他 的 社 會 地 位 · 申 廿 五

3 ) 。大 衛 認 爲 自 己 的 財 窑 與 社 會 地 位 卑 下  

( 參 ) ，不 配 做 王 的 女 婿 ，因 爲 道 麼  

作 會 貶 低 王 家 的 地 位 （撒 上 十 八 23 ) ，履  

行 了 掃 羅 的 毁 求 之 後 ，他 才 提 升 自 己 的 社  

會 地 位 。以 赛 亞 描 述 當 時 的 不 虔 之 聚 彼 此  

逛 無 聖 約 的 關 係 ，弟 兄 彼 此 欺 壓 ，少 年 人  

侮 慢 老 年 人 （參 利 十 九 見， י 32 該 字  

) י 那 些 不 配 得 著 尊 榮 的 卑 賤 人 侮 慢 尊 贵  

人 （赛 三 5 ) 。

詩 人 求 神 使 仇 敵 滿 面 羞 愧 （詩 八 三 16 
〔 Η 1 7 〕 ） 。所 有 尋 求 神 的 人 ，都 必 須 明  

白 自 己 在 神 面 前 的 眞 正 地 位 。神 說 祂 必 改  

變 以 色 列 人 所 自 誇 的 榮 耀 י 使 他 們 進 入 合  

宜 的 社 含 地 位 —— 羞 辱 （何 四 7 ) 。必 使  

人 人 得 見 以 色 列 的 眞 苡 面 目 （耶 十 三 26 )
。人 的 罪 心 使 他 自 誇 ，認 爲 配 得 神 的 恩 福  

。但 神 驅 使 受 造 之 物 客 觀 而 淸 楚 地 認 淸 自  

己 ，因 而 帶 來 了 悔 改 （申 九 5 ) 。

羞取、、取-辱 、渐 愧 、不 名 眷  

本 名 詞 指 前 述 動 詞 所 代 表 的 行 動 對 某  

人 的 影 響 ，其 表 明 的 狀 態 是 比 他 贸 際 的 社  

會 地 位 更 低 。本 名 詞 只 出 現 於 詩 歌 體 經 文  

中 ，但 並 非 晚 期 的 用 字 ，參 烏 加 列 文 ( 
U T  19: n o . 2231 ) °

L. J .  C.

2 0 2 5  大 蜗 （撒 上 二 14

; 彌 三 3 ) ^ 及 文 的 借 用 字

2 0 2 6  1 ט  ל 爲ק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2 6 a ) מר»^ט+  m i q l d f )逃 、避 難

(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同 ）

本 名 詞 表 示 逃 避 報 血 仇 者 （扣 7 /  ’見 

該 字 ）的 地 方 。與 其 他 字 有 別 ： ’ 
人 與 / 或 励 物 的 避 難 所 ； ，逃 脫 者 躱  

避 之 處 ； ，難 以 挨 近 的 堅 固 高 台 。

出 現  20  次  ° 
^ ：名 詞 總 是 與 指 定 給 誤 殺 人 者 躱 避 之  

城 市 有 關 。這 個 規 定 是 防 止 人 報 復 過 度 ° 
謀 殺 罪 乃 是 ־< 觸 犯 創 造 者 與 生 命 的 主 J 。 

犯 此 罪 的 人 必 要 治 死 ，以 除 去 流 血 之 罪 ’ 
保 持 神 權 統 治 之 潔 淨 （O T O T ，頁 237  )

。起 初 ，非 故 殺 人 者 ，可 逃 到 祭 壇 尋 求 庇  

護 （出 廿 一  12〜 1 4 ) ，但 設 計 殺 人 者 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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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7 ט  ל ק  (qalat)  I I

自 祭 壇 被 拖 走 治 死 （參 王 上 二 2 8 〜 3 1 ，並  

參 ) 。但 定 居 在 巴 勒 斯 坦 後 ，距 離 上  

就 使 得 許 多 人 不 易 逃 脫 。因 此 神 很 智 恝 地  

在 應 許 之 地 各 處 選 立 了 逃 城 （民 卅 五 9 〜 

34 ) 。神 的 公 義 是 慈 愛 而 贲 際 的 。

設 立 逃 城 的 指 示 首 見 於 民 卅 五 眾 。凡  

逃 脫 至 此 的 人 可 暫 受 庇 護 ，直 到 他 們 在 會  

衆 面 前 接 受 審 問 ，證 明 其 無 荜 （並 非 故 意  

殺 人 ） 。若 證 明 屬 贸 ，他 可 待 在 城 奥 ，直  

到 大 祭 司 死 時 。若 扣 ^ / 『報 血 仇 者 1 在־ 逃  

城 以 外 遇 見 並 殺 死 他 ，並 不 算 有 罪 。大 祭  

司 死 後 ，他 可 Γ 自 由 J 回 家 。然 而 對 過 失  

殺 人 者 ，也 筠 是 一 種 坐 監 ，因 爲 殺 人 （即  

使 非 岙 意 謀 殺 ）乃 是 攻 擊 神 的 形 像 （創 九  

5 〜 7 י (  應 被 治 死 。有 人 認 爲 ，只 有 大 祭  

司 的 死 才 作 解 除 這 段 監 禁 時 期 ；然 而 ’從 

律 法 特 別 規 定 不 可 以 贖 價 （ י 見 該 字  

) 釋 放 他 自 由 （民 卅 五 3 2 )  © 來 ，似 乎 大  

祭 司 的 死 可 代 替 此 贖 價 —— 平 息 了 罪 怨 。 

追 根 究 底 ，神 自 己 就 是 報 血 仇 的 （創 九 5 

〜 7  ) 。所 以 ，是 這 位 審 判 與 報 仇 的 神 接 受  

大 祭 司 的 死 做 爲 此 殺 人 罪 的 賙 惯 。這 種 祭  

司 的 職 份 正 是 基 督 的 一 個 預 表 י 這 一 點 幾  

乎 是 不 容 否 認 的 。

其 次 ，城 中 的 長 老 也 被 指 派 （在 其 他  

職 资 以 外 ）代 表 會 衆 行 審 判 （申 十 九 12 )

。應 用 於 新 約 時 ，可 比 較 由 基 督 （太 十 八  

1 7 f f .) 與 使 徒 （徒 十 四 23 ; 十 五 ；提 前 三  

等 ）所 設 立 的 長 老 治 會 制 度 。

在 佔 領 迦 南 的 每 一 主 要 階 段 之 後 ，逃  

城 的 地 點 分 爲 兩 組 （申 四 4 1 〜 4 3  ; 十 九 2 

; 密 廿 7 〜 8  ) 。至 於 逭 些 城 市 如 何 （或 從  

何 時 開 始 ）執 行 其 功 能 則 未 記 載 ，但 並 不  

表 示 它 們 未 執 行 。最 後 ，所 有 逃 城 都 爲 利  

未 人 的 城 邑 。

參 考 書 目 ·■ R . d eV au x , A I, p· 160— 3; N· 
H . R id d erb o s , “ C ities  o f  R efu g e ，’’ in 

N B D .
L. J .  C.

2 0 2 7 ס  ל !? I I 發 育 不 全 僅 見 於

利 廿 二 23

^  (q a li) א י לי ^  見  2023a

2 0 2 8 קלל   輕 微 、迅 速 、微 不 足 道

、少量

衍 生 詞

2 0 2 8 a א  ?  快 速 的

2 0 2 8 b ל ׳(  ק gdZ) 輕 忽 備 見 於 耶 三  

9
2〇2 8 c ל1  ^  燦 爛 的 、光 明

的 （結 一  7 ; 但 十 6 )
2 0 2 8 d  (Y z w a) 祖 咒

2 0 2 8 e 可 כזל־הא  鄙 的

、可 輕 視 的  

2 0 2 8 f q) ר.י?לור1  lq a lo n )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葱 義 在 於 質 地 輕 、少  י
如 供 應 上 、速 度 上 （意 爲 迅 速 ）或 環 境 上  

。在 上 述 最 後 一 種 情 形 中 ，多 用 於 不 及 某  

人 所 該 受 或 神 所 要 的 。故 本 字 根 常 指 （特  

別 是 以 加 強 字 幹 ）降 低 其 地 位 ，也 用 作 咒  

詛 的 術 語 。共 出 現 1 3 0 次 。

主 要 意 義 的 輕 、微 ，可 用 於 個 人 ，如  

迈 甲 小 着 撒 萊 （創 十 六 4 〜 5  ) ，撒 萊 的 地  

位 並 未 降 低 ；然 而 י 由 於 她 不 能 生 育 ，有  

損 名 望 與 身 爲 女 人 之 功 能 。因 此 ，迈 甲 的  

態 度 造 成 家 庭 糾 紛 。大 衛 亦 曾 如 此 吿 訴 米  

甲 （撒 下 六 2 2 ， N ip h a l ) ，他 要 更 加 卑 微  

( 與 平 行 ） 。這 個 觀 念 是 用 加 強 字  

幹 之 最 高 的 強 調 用 法 。尼 希 米 命 令 他 所 輕  

看 的 人 （娶 外 邦 女 子 者 ）公 開 以 卑 微 的 方  

式 起 誓 （尼 十 三 2 5 ) 。詩 人 （詩 一 〇  

九 28  ) 將 敵 人 的 誹 謗 與 神 的 祝 福 相 對 比 ’ 
並 訴 求 讓 他 們 的 咒 詛 歸 於 他 們 自 己 而 蒙 羞  

( 參 詩 六 二 4 〔 Η  5 〕 ） 。

名 詞 表 示 未 達 選 擇 標 準 的 。因  

此 ，雅 各 恐 怕 因 利 百 加 的 計 蛮 會 招 『咒 詛  

j  cflala  失 去 蒙 揀 選 的 祝 福 （見 創 廿 七

1 1 〜 1 2  ; 也 特 別 參 見 耶 廿 四 9 ) 。在 申 廿  

七 1 3 也 有 類 似 的 用 法 ，與 約 中 之 福 相 對 ° 
當 资 際 宣 吿 約 的 刑 罰 時 ， Γ 咒 詛 1 的־ 用 字  

是 ，5 ra r  ( 完 成 狀 態 ） 。所 以 ’本 字 乃 表  

示 描 述 或 可 能 的 狀 態 ，如 神 向 百 姓 表 明 背  

約 的 結 果 （申 ̂ ־1 一  26  ; 卅 19 ) 。在 神 與  

人 的 交 往 中 ，神 並 未 破 壞 人 性 （人 是 可 作  

決 定 的 受 造 物 ） ，人 雖 屢 屢 背 約 ，神 並 未  

照 人 應 得 的 報 應 對 待 。如 在 約 西 亞 王 時 ’ 
神 明 顯 以 恩 慈 相 待 （王 下 廿 二 19 ; 參 耶 廿  

六 6 ) 。所 以 ，神 永 恆 拯 救 之 應 許 亦 以 此  

用 法 顯 示 。最 後 ，本 名 詞 很 少 用 以 描 述 咒  

詛 之 結 果 。根 據 申 廿 一  2 3 ，掛 在 十 字 架 的  

屍 首 是 不 潔 並 受 咒 詛 的 ，需 在 日 落 前 焚 燒  

，以 免 汚 穢 道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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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邦 異 敎 以 爲 人 可 以 控 制 諸 神 （或 鸪  

神 ） ，因 此 י 歌 利 亞 咒 詛 大 衛 （撒 上 十 七  

י ( 43 巴 蘭 奉 召 咒 詛 以 色 列 人 （民 廿 二 6 
) 。然 而 ，逭 些 無 故 的 咒 詛 窀 無 效 驗 （箴  

廿 六 2 ) 。只 有 出 於 神 的 才 有 效 （詩 卅 七  

2 2 ) 。正 如 神 對 亞 伯 拉 罕 說 ： r 凡咒詛 

( ) 你 的 ( 宣 吿 ） י 「我 必 咒 詛 （ 

’加 似 ）他 j  ( 把 他 擺 在 那 種 狀 態 中 ） 。咒  

詛 神 的 先 知 就 足 攻 擊 神 ，神 的 密 判 必 臨 到  

，如 同 誹 謗 （參 扣 /m  ) 以 利 沙 的 贲 子 迥 致  

咒 詛 （ ) ( 王 下 二 24 ) 。亦 見 於 尼 十  

三 1 〜 3 י  摩 押 與 亞 捫 的 子 孫 不 被 容 許 參 與  

敬 拜 （一 種 靈 性 上 的 死 ） 。

宣 佈 一 個 窀 無 根 據 的 咒 語 ，是 企 圖 或  

贲 際 破 壞 （或 顚 倒 ）受 造 的 結 構 י 造 成 ®  
實 的 傷 害 י 正 如 催 眠 術 所 作 的 。兒 女 （僕  

人 ）是 禁 止 咒 涊 父 母 的 （或 是 主 人 י 維 持  

生 計 者 י 出 廿 一  17fT. ) 。這 樣 的 行 爲 乃 直  

接 冒 犯 神 自 己 י 要 受 死 的 刑 罰 （利 廿 9 )
。咒 詛 自 己 的 父 母 、卻 聲 稱 自 己 在 倫 理 道  

德 上 是 淸 潔 的 ，是 非 常 悖 逆 神 的 （箴 卅 11 
; 參 結 廿 二 7 ) 。對 神 最 大 的 冒 犯 是 利 用  

神 的 名 來 表 達 忿 怒 或 挫 折 感 ，乃 是 奪 取 神  

的 榮 耀 （利 廿 四 1 1 〜 2 3  ) 。

g a Z 快 速 的

此 形 容 詞 乃 描 述 某 物 之 迅 速 。神 在 審  

判 中 乃 乘 駕 快 雲 而 至 （赛 十 九 1 ) 。在 審  

判 之 曰 י 神 的 報 應 必 速 速 臨 到 （珥 三 4 〔 Η 
4 : 4  :1 ) °

《Ι ά Ι ά 祖兄

本 字 主 要 著 逭 在 缺 少 （或 相 反 於 ）祝  

福 或 合 宜 的 狀 態 ，並 降 卑 其 地 位 。 亦  

指 某 種 咒 語 。本 字 與 下 列 同 義 字 有 別 ：，5/0 
指 一 般 起 誓 賭 咒 ，是 那 較 大 範 赌 的 一 部 分  

; 所 形 容 的 足 無 生 命 狀 態 （無 祝 福 ， 

申 廿 七 1 6 ) ; 々加似《指 當 滅 之 物 或 全 然 分  

別 爲 聖 之 物 ， 用 於 贲 際 咒 詛 桨 物 的 陳  

述 （主 要 爲 巴 蘭 故 琪 與 約 伯 的 用 語 ） 。

可 鄙 的 、可 輕 视 的

這 是 好 埋 怨 之 以 色 列 人 形 容 神 所 供 應  

他 們 之 食 物 的 用 語 （民 廿 一  5 ) 。備 出 現  

一 次 。

取、辱

本 字 僅 出 現 一 次 （哈 二 16 ) ，淸 楚 顯

明 本 字 根 的 加 強 用 法 ， Γ 降 卑 』其 榮 耀 。

參 考 害 目 ：B lan k ， S h eld o n  H ,, “ T he 
C u rse , B lasphem y, th e  Spell, a n d  th e  O a th  

” ， H U C A  23 ( 73 — 95 ) ·  T H A T ，I I，pp . 
6 4 1 —46.

L·丄 C_

לו qa) י! lon) י כןלןן  (qalon)
見  2024a

2 0 2 9 ס*  ל ק  ( q d l a s ) 輕 视 、 嘲 笑 僅

以 P i e l及 H ith p a e l出 現

衍 生 詞

2 0 2 9 a ס  ל ק  , 弄 （陽 性 名

詞.）

2 0 2 9 b ה  ס ^ ס  輕 視 （ 陰

性 名 詞 ）

本 字 根 指 輕 蔑 藐 視 的 態 度 י 道 種 態 度  

是 因 爲 將 具 有 « 苡 愤 値 之 事 物 看 爲 沒 有 價  

値 所 致 。可 與 下 列 同 義 字 相 比 較 ：

戲 謔 』 ； 取 笑 j  ; /5如 「模 仿 嘲 弄  

Λ ·， ·δ ία ΐ^  凌 辱 、 嘲 笑  Λ ’， sa h a q /^1 h a q T 
輕 侮 、嘲 笑 』 。烏 加 列 的 龜 _ 近 0^ 同 源  

字 （ A isW U S  no . 2414  ) 。本 動 詞 出 現 四  

次 〇

由 結 十 六 3 1 中 可 明 白 本 字 的 主 要 意 義  

，在 此 耶 路 撒 冷 被 比 喩 爲 妓 女 （廟 妓 ） ， 

隨 意 行 淫 ，藐 視 （ ) 赏 賜 ，即 將 金 錢 看  

爲 沒 有 價 値 。 .

2 0 3 0 ע  ל ק  I 甩 出 （如 士 廿  16 ;
撒 上 十 七 49  )

衍 生 詞

2 0 3 0 a קלע
詞 ）

1 甩 （陽 性 名

2 0 3 0 b 甩 石 的 兵 （王

下 三 2 5 ) 陽 性 名 詞

2 0 3 0 c קלע I I 帷 幕 、簾 子

( 如 出 廿 七 9 ; 民 三 26 )

2031  Vל^  ( ϊ ά ί α ‘） I I  雕 刻 （王 上 六 י 29 
( י 35 32

衍 生 詞

2 0 3 1 a ת  ע ל ק מ  ( m iq la ‘a 〇 離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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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lV) ר,לשון 2032 8hon)

( 王 上 六 18 ; 七 31 ) 陰 性 名  

詞

ל ק ל ?  見  2028e

2 0 3 2 又 ל,לשון  明 確 字 義 不

( 撒 上 十 三 21 )

ה מ ק  (gom a) י ר!מה  (gam a)
見  1999a， b
ש מו ק  (qim m bh) M. 2037a

2 0 3 3 ח  מ ק 〜饥今）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3 3 a  ! ח מ ק  (q e m a fp  技粉

(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同 ）

本 字 意 指 穀 物 （可 能 是 麥 子 ）硏 磨 後  

之 產 品 。與 治 化 / ( 見 該 字 ） 「細 麵 J 及 其  

他 未 經 硏 磨 的 殺 粒 有 別 。在 烏 加 列 文  

爲  ( U T ，19: no .2237  ) ，亞 喀 得 文 爲  

( vS，A k k H · II ) 。 聖 經 中 出 現  14
次 。

本 字 指 一 般 百 姓 用 的 麵 粉 。是 穀 類 植  

物 的 產 品 而 非 植 物 本 身 （何 八 7 ) 。由 婦  

女 （或 奴 僕 ）用 磨 石 硏 製 （费 四 七 2 ) 。 

是 撒 勒 法 寡 婦 的 食 物 （王 上 十 七 1 2 ) ，也  

是 大 衛 （代 上 十 二 40  ) 與 所 羅 門 （王 上 四  

2 2 〔 Η  5 : 2 〕 ）的 膳 食 之 一 。它 顯 然 是 與  

油 調 和 作 成 點 心 （創 十 八 6 י ( 亞 伯 拉 罕  

用 以 接 待 神 秘 客 旅 י 供 他 們 享 用 。蕋 甸 也  

以 相 同 的 食 物 作 爲 祭 物 獻 給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結 果 被 火 燒 盡 了 （ 士 六 19 ) 。

神 已 明 說 ，祂 不 需 要 人 以 祭 物 來 供  

奉 。這 與 反 映 在 如 ( R o la n d  
d e  V au x，A I，頁 448 ff. ) 上 之 異 敎 神 觀 多  

麼 不 同 ！素 祭 常 用 的 麵 粉 是 於 / w ，可 能 是  

較 好 的 ( 參 撒 下 十 七 28 ) 。因 此 ， 

民 五 1 5 的 「“ 物 J 旣 然 不 是 奉 給 神 י 就 用  

次 等 （較 便 宜 ）的 麵 ，未 加 香 或 油 。而 創  

十 八 6 , 亞 伯 拉 罕 吿 訴 撒 拉 不 只 是 用  

gemaA ( 普 通 麵 ） 、更 是 用 .55/e/ ( 捣 過 的  

細 麵 i 作 餅 。這 奶 / ^ 很 可 能 反 映 出 亞 喀 得  

文 似 /5 /w 『砸 碎 J 的 _ 思 。

L. J .  C .

2 0 3 4 ט  מ ?  · 抓 住 （伯 十 六  8 ; 廿

二  1 6 )

; 9 衰 殘 （寶 卅 三 ל מ 2 ק 0 3 5

(十 九 6

見  1 9 9 9 e ת ו י מ ? כ ק

用 手 取 、抓 （利二 ץ מ 2 ק 0 3 6

( 2 ;五 1 2  ; 民 五 2 6

衍 生 詞

2 0 3 6 a  v p p  —  把 、 拳 頭 

; 2 (創 四 一 47  · · 利 一

(五 1 2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2 ר,מש 0 3 7

2 0 3 7 a  刺 草 或 蒸

藜 i 赛 卅 四 13 ; 何 九 6  ; 箴

( 廿 四 31

見  2042a קו

q d n d ’J 娘 妒 、羨 慕 、熱心) *2 ר!נא 0 3 8
(僅 以 P i e l與 H ip h i l出 現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熱 心 、熱 情 +2 ר,נאה 0 3 8 a
2 0 3 8 b  tK J? ( q a n n a ’） 後妒 

q a n n d 9) 戚妒) |א ו נ ? 2 0 3 8 c

本 励 詞 表 示 一 強 烈 的 情 緖 ，是 主 詞 對 

受 詞 之 特 質 或 所 有 權 的 欲 望 。本 字 根 出 現 

8 7 次 。在 烏 加 列 文 （ U T  1 9 : n o .  2 2 4 6  ) 本 

但 仍 有 疑 問 。本 字 根 （可י字 根 亦 曾 出 現 

能 ）是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 B D B )。  

本 字 可 用 在 純 粹 敍 述 的 含 義 上 ，指 一 

個 人 的 特 性 （傅 九 6 ) ，或 用 於 具 毀 損 性 

的 含 義 上 ，指 敵 對 或 決 裂 的 情 緖 （箴 廿 七 

4)。有 時 也 用 於 較 好 的 含 義 上 ，指 對 所 愛 

11〕蘇 對 象 的 一 稲 熱 誠 （ 詩 六 九 9

°）〔1 0
爲自י爲 別 人 的 擁 有 而 熱 心 = 羨 蕪  

己 的 擁 有 而 熱 心 = 嫉 妒 ；如 此 或 許 有 助

於 鼈 淸 「熱 心 』的 原 意。 

本 字 根 常 譯 爲 嫉 妒 ，表 達 了 不י所 以 

孕 的 拉 結 對 多 子 的 利 亞 的 情 結 （ 創  

卅 1 ) 。約 瑟 的 哥 哥 們 因 著 他 的 異 夢 也 有 

同 樣 的 感 受 （創 卅 七 1 1 ) 。以 東 深 深 嫉 妒 

以 色 列 在 神 面 前 蒙 愛 ，還 夾 雜 著 怒 氣 與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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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 （結州־五 11 ) 。因 此 ，本字根所表達的  

不 只 足 表 面 的 惝 緖 。神說義人不要因不義  

之 人 表 面 （但 短 暫 無 常 ）的亨通而生出嫉  

妒 （詩 卅 七 1 ) 。詩 人 也 因 莪 想 到 了 他 們  

的 結 局 י 便 止 息 了 他 的 嫉 妒 （詩 七  

三 3 ) 。

然 而 ，本 字 的 中 心 意 義 嫉 妒 』 ，特 

別 被 用 在 婚 姻 關 係 中 。姦淫必受死的刑罰  

( 利 廿 10 : 申 廿 二 22 ) 。藉 著 婚 姻 ，夫 

婦 「二 人 成 爲 一 體 j  ( 削 二 24 ) ，因 此 ， 

姦 淫 就 等 於 语 傷 密 了 逍 個 身 體 —— 形同謀  

殺 。因 爲 在 伊 甸 園 中 י 女人僭越了男人的  

地 位 ，因 此 律 法 強 調 女 人 的 順 服 與 男 人 的  

領 導 （創 三 16 ) 。所 以 ，丈夫可要求驗證  

或 控 訴 姦 淫 的 嫌 疑 （民 五 ）。不 過 ，我們 

也 不 應 忽 視 ，對 無 罪 而 受 指 控 的 麥 子 而  

言 י 這 也 是 一 種 證 明 自 己 淸 白 的 方 式 י 以 

平 息 丈 夫 因 嫉 妒 而 生 的 怒 氣 與 控 訴 ，因爲 

是 由 神 來 證 明 其 無 辜 。但這個疑恨若證贸  

是 眞 的 ，律 法 提 供 了 一 個 適 當 的 解 決 方  

法 י 觸 犯 者 必 受 死 （IDB，III，頁 332 ) 。

神 如 以 色 列 的 丈 夫 י 祂 是 忌 邪 的 神  

( 出 廿 5 ) 。拜 偶 像 是 屬 靈 的 淫 亂 י 必被  

治 死 。非 尼 哈 殺 死 娶 了 外 邦 妻 子 的 以 色 列  

人 י 有 如 一 位 忠 苡 的 愛 人 ，因而止息了神  

忌 邪 的 怒 氣 （民 廿 五 11 ) 。約密亞亦 11申 

此 事 苡 י 神 是 忌 邪 的 神 ，必 不 容 忍 人 拜 偶  

像 ，而 百 姓 作 神 的 屬 民 必 須 出 於 甘 心 （0J 
廿 四 19 ) 。由 於 淫 亂 י 以色列引神發義怒  

( 如 亞 哈 王 時 期 ），神 便 懲 罰 他 們 。多次 

的 警 吿 他 們 仍 不 留 心 ，神硕後便 以 公 義 對  

待 他 們 屬 靈 的 淫 亂 （結 五 13 ; 八 3 ， 5 ; 
十 六 38 ) 。詩人認定以色列人被擄是由於  

神 的 忌 邪 之 心 ，他 懇 求 這 位 大 君 王 止 息 祂  

對 以 色 列 人 的 忿 怒 （詩 七 九 5 ) 。神因著  

自 己 的 應 許 ，向以色列人止息祂忌邪之怒  

( 結 十 六 42 ; 參 申 卅 ），並轉向於那些惡  

待 他 們 的 人 （結 卅 六 5 〜 6  ) 。祂爲維護自  

己 的 聖 名 （結 卅 九 25 ) 及聖民而發的烈怒  

是 何 等 強 烈 י 以 致 全 地 都 感 受 得 到 祂 的 怒  

氣 （番 三 8 ) 。如 此 強 烈 的 行 励 可 能 導 致  

疾 病 與 災 禍 ，而 且 與 表 達 怒 氣 （民 廿  

五 1 1 ; 結 十 六 38 , 4 2 ; 卅 六 6 ; 卅  

八 9 ) 與彳0 恨 （申 廿 九 19〔 Η 2 0 〕）的字 

眼 有 關 ’ 且 具 有 焚 燒 毀 滅 的 力 跫 （番

一  18 ; 三  8 ) °
另 一 方 面 ，神 的 忌 邪 之 心 亦 帶 來 好 的  

結 果 ，就 是 救 恩 。如 此 熱 烈 的 愛 ，引致以

色 列 民 的 歸 回 （赛 四 二 13 ) 。然 而 ，神爲  

祂 百 姓 的 綠 故 而 施 行 之 恩 慈 的 行 動 י 並不 

局 限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歸 回 ；祂必爲他們施行  

救 恩 （恢 復 祂 與 受 造 物 之 間 美 好 的 關  

係 ），紐 第 二 亞 當 —— 以 馬 內 利 ，得回先  

祖 亞 常 所 失 去 的 （赛 九 7 〔 Η 6 〕）。尤有 

甚 者 י 自 被 擄 中 歸 回 預 表 一 項 更 大 之

顼 ----- 神要藉著祂的僕人創造並揀選完美

的 新 婦 （资 四 二 13 ) 。神的忌邪若受到干  

犯 י 必 引 起 公 義 的 報 應 ；但若受到祂的恩  

典 激 励 ，卻 導 致 永 遠 的 愛 。因 此 ，敎會被  

稱 作 蕋 督 的 新 婦 ，正 在 預 備 齊 全 等 候 婚  

筵 。

神 希 望 人 回 應 祂 的 愛 。然 而 ，愛不僅  

是 一 種 情 感 ，也 是 一 種 彼 此 的 關 係 。愛神  

就 是 順 服 祂 。故本字被用來指情感上的熱  

心 י 是 珥 注 於 神 ，使人在不敬虔的人與列  

國 面 前 遵 行 祂 的 旨 意 ，維 持 祂 的 尊 榮 。非 

尼 哈 、以利亞與耶戶都是爲神發熱心之例  

( TWNT, II，頁 878 ) 。掃 羅 （撒下廿一  

2 ) 與 耶 戶 （王 下 十 16 ) 爲神熱心卻違反  

了 祂 的 命 令 。因 此 ，他們反倒惹動了那爲  

自 己 之 聖 名 發 熱 心 的 神 ，爲保全律法的完  

整 性 （申 廿 九 2 0〔 Η 19〕）發 怒 （結卅九  

25 ) 。敬 虔 人 （特 別 是 彌 赛 亞 ）都爲神存  

忌 邪 的 熱 心 י 以 保 持 純 淨 的 敬 拜 （詩六九  

9 〔 Η 10〕）、與純全的順服神所有的話語  

( 詩—— 九 1 3 9 )來 髙 舉 神 。

熱 心 、嫉 妒 、 熱 誠 、怒 氣

本 名 詞 是 根 據 （̂以 不 定 詞 型 而 形 成  

的 י 形 容 該 主 詞 受 所 支 配 的 狀  

態 —— 或 正 面 或 負 面 意 義 。在 歌 八 6 ， 

K JV 將 本 字 譯 作 不 好 的 含 義 ： jealousy is 
cruel as the grave ( 嫉 恨 如 陰 間 之 殘 忍 ） ； 

但 也 可 以 將 它 當 作 與 上 一 句 平 行 ，指好的  

一 面 ：「熱心如陰間之殘忍 J 。

q a n n a 9
本 名 詞 是 根 據 朽 ^ 不 定 詞 型 而 形 成  

的 * 巡 用 於 神 或 描 述 偶 像 的 經 文 。顯示淫  

亂 與 拜 偶 像 乃 相 平 行 。正如丈夫擁有自己  

的 誔 子 ，若 有 淫 亂 的 情 況 י 可以處死她與  

她 的 情 夫 י 逭 也 是 神 與 祂 子 民 的 關 係 。本 

字 僅 見 於 五 經 （五 次 ）。

q a n n d 9
本 名 詞 也 是 根 據 P i e l不定詞型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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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用 法 與 qa/rnS，同 。僅 出 現 兩 次 ，且 在  

五 經 之 外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I I，p p . 878 — 80· T H - 

A T , II , p p . 6 4 7 - 4 9
L. J . C .

2039 ה  קנ  (的 71^  I 得 、取 得 、創 造

衍 生 詞

2039a  1 ר；ל,נ  財 富

T( 陽 性 名 詞 ）

2039b ה+  קנ מ  畜 群

( 陽 性 名 詞 ）

2039c +מר,נה ( τ η ί ς η ά ) 講 货 ( 陰  

性 名 詞

本 字 型 包 含 三 個 （K B ) 而 非 兩 個  

( B D B  ) 字 根 。 第 一 個 字 根 窓 指 勋 產  

的 買 贾 行 爲 （箴 言 幾 處 例 外 ’是 論 及 得 智  

慈 ，四 5 ，7 等 ） 。第 二 個 字 根 意 指 神 的 創  

造 （M r 5 ，） 。第 三 個 字 根 見 蘆 草 ° 

與 下 列 字 根 不 同 ： ( 藉 勞 力 而  

獲 的 財 產 ，見 該 字 ） ，钟 ，̂ ( 贖 回 、買 

回 ； 但 亦 見 利 廿 五 3 3 ，K D ， 所 引 之  

處 ） 。 的 兩 種 字 義 均 見 於 烏 加 列 文

( G o rd o n  U T  19: no . 2245  與  A isW U S  

no . 2 4 2 6 並 未 分 別 二 字 根 ） 。聖 經 中 出 現  

182 次  °
動 詞 是 5 3東 西 的 常 用 字 。商 業  

交 易 有 數 種 方 式 可 達 成 （參 Α Ι , 頁 167 

ίΤ .) ，特 別 有 趣 的 是 古 代 的 脫 鞋 習 俗 （得  

四 8 ··摩 八 6 〔 Η  7 〕 ） ，表 明 買 主 放 棄 賊  

回 的 繼 承 權 。交 易 或 需 記 錄 （耶 卅 二 16 ) 

或 需 公 開 地 見 證 （得 四 ；參 努 斯 之 法 律 ’ 
Α Ι ，頁  168 ) 。

由 於 祭 物 是 代 表 奉 獻 自 己 ，必 須 出 自  

自 己 的 產 業 。所 以 ，當 大 衛 想 要 一 塊 土 地  

用 來 獻 祭 以 止 息 瘟 疫 時 ，他 覺 得 必 須 贸 下  

那 塊 地 （撒 下 廿 四 2 1 〜2 4 ) 。身 爲 君 王 與  

數 點 百 姓 的 罪 魁 禍 首 ，他 有 贲 任 要 平 息 神  

的 忿 怒 （撒 下 廿 四 17 ) 。聖 殿 的 設 備 並 非  

由 王 室 出 錢 匝 贸 ，乃 是 神 子 民 的 禮 物 （王  

下 十 二  1 2 〔 Η  1 3 〕 ；廿 二  6 ) 。

以 色 列 的 律 法 保 陣 私 人 的 財 產 權 與 積  

聚 私 人 資 產 權 （ 更 詳 細 的 硏 究 見 尺 · 
R u sh d o o n y , In s titu te s  o f  B ib lica l L aw , 
N u tle y，N· J ，： C ra ig，1973, 頁  448 ff· ) 。因  

爲 土 地 與 其 中 所 有 的 一 切 都 屬 神 （申 廿 五

2 3 〜 2 4 ) י  因 此 他 們 不 能 賣 ，只 能 「租  

j 。其 他 國 家 則 非 如 此 。如 亞 伯 拉 罕 曾 向  

以 弗 崙 53地 י 作 爲 他 家 族 的 恆 產 （創 廿 五  

10 ; 密 廿 四 32 ) 。在 埃 及 ，法 老 贸 得 了 所  

有 的 土 地 （創 四 七 1 9〜2 0 ) ，但 祭 司 之 地  

除 外 （2 2 節 ） 。神 設 立 了 神 權 制 度 ’所 以  

每 逄 第 五 十 年 爲 禧 年 （預 表 永 恆 的 安  

息 ） ，原 先 拈 鬮 剷 分 的 土 地 得 以 重 新 確 立  

( 利 廿 五 15ff. ) 。像 道 樣 土 地 的 重 新 分 配  

乃 是 藉 著 律 法 來 管 理 不 動 產 的 交 易 與 買 资  

惯 格 （15〜 1 6 節 ） 。因 窮 困 所 失 去 的 土 地  

可 由 近 親 臢 回 ，或 原 主 自 己 有 能 力 ，亦 可  

贖 回 。若 無 人 可 贸 臢 י 到 了 禧 年 則 被 神 自  

己 臜 回 （神 是 以 色 列 的 買 臜 者 ，詩 七  

四 2 : 與 父 親 ，赛 ^  1 1 ; 見 ) 。

道 可 解 釋 在 有 牆 的 城 內 之 住 宅 何 以 可 以 永  

资 （非 屬 祖 傅 的 土 地 權 ，利 廿 五 2 9 〜 

3 4 ) ，利 未 人 的 住 宅 何 以 永 遠 都 可 臢 回  

( 他 們 是 神 的 私 人 』產 業 ’因 著 他 們 是  

蒙 神 揀 選 成 爲 祺 奉 祂 的 人 〔利 未 人 〕 ’或  

是 因 爲 他 們 是 Γ 歸 還 ■1給 祂 〔而 分 別 爲  

聖 〕的 ） ，以 及 利 未 人 的 土 地 何 以 永 不 可  

资 （他 們 永 遠 都 是 『蒙 臜 的 』 ） 。

在 特 定 情 況 下 ，以 色 列 人 准 許 奴 隸 制  

度 。只 有 非 以 色 列 人 可 以 眞 正 爲 奴 י 作 爲  

以 色 列 人 的 個 人 財 產 （利 廿 五 44Γ ) 。但  

所 有 的 猶 太 人 都 是 兄 弟 ，是 神 的 僕 人 （ 

V & d ，見 該 字 ；利 廿 五 4 2 〜 4 3  ) 。所 以 他  

們 不 能 Γ 擁 有 ■I別 人 。若 爲 了 貧 窮 或 刑 罰  

( 偷 盜 ）的 緣 故 ，猶 太 人 變 爲 奴 ’對 待 他  

需 像 庖 工 。他 可 以 被 親 屬 買 贖 或 自 贖 ；若  

始 終 都 沒 有 被 贖 出 ，第 七 年 （利 廿 一  2 ; 
申 十 五 12 ) 或 禧 年 （利 廿 五 3 9 〜 4 6  ) 要  

_ 他 自 由 而 去 。親 屣 應 r 買 回 J 爲 奴 的 親  

屬 （尼 五 8 ) ，此 律 法 之 設 立 其 實 已 廢 除  

猶 太 人 的 奴 隸 制 度 。在 新 約 ’不 分 猶 太 人  

或 希 臘 人 ，神 的 主 權 乃 普 及 人 類 （加  

三 28 ; 弗 一  2 0 〜 2 3  ) ，原 則 上 禁 止 蓄

奴 。

綜 觀 以 上 討 論 ，那 買 臜 （ 與 

扣 W 平 行 出 現 於 出 十 五 1 3 ， 16 ; 詩七四  

2 ) 以 色 列 出 埃 及 的 神 ，應許硬心不悔改的  

以 色 列 人 將 被 帶 回 埃 及 钗 爲 奴 ’但沒有人  

買 他 們 （申 廿 八 68 ) ，這一點是極其逭要  

的 。然 而 י 神自己必要將他們自被據中賊  

回 （赛 ־1 ־ ^一 11 ) ，道是藉著像尼希米逭樣  

的 領 袖 （尼 五 8 ) 。當 然 ，這一切煅終是  

在 蕋 督 身 上 得 以 完 全 的 應 驗 （林 前 六 1 9 〜

910



2040 ה  קנ  (q n h ) l l

20 ) 0
有 六 處 經 文 顯 示 爲 創 造 之 意 ：詩  

一 三 九 1 3 ( 參 创 四 1 ; 亞 喀 得 文 的 字 根 可  

用 於 人 ） ；申 卅 二 6 ( 參 1 3 節 ；詩 七  

四 י ( 2 與 創 十 四 ) י 22 19 見 烏 加 列 文 與  

腓 尼 基 文 之 平 行 字 Α י Ι י 頁 310 ) 。詩 七  

八 5 4 中 究 竟 意 爲 創 造 或 （一 般 含 義 之 ）獲  

得 尙 有 疑 問 י 不 過 前 者 較 好 。箴 八 2 2 是 煅  

特 別 的 經 文 י 我 們 的 沿 法 若 是 沒 錯 ，箴 苜  

在 此 顯 明 智 恝 的 永 存 י 即 指 基 偕 （約 一 ； 

路 一-־1  49  ) 。 〔這 兩 個 字 根 或 一 個 字 根 的  

兩 個 意 義 之 間 的 關 係 仍 有 爭 議 。但 有 趣 的  

是 ：所 有 的 衍 生 詞 都 以 『獲 得 J 、『持  

有 J 爲 較 常 用 的 字 義 。雖 然 烏 加 列 文 似 乎  

支 持 可 能 有 削־״ 造 J 之 意 ，但 有 幾 處 是 出  

自 於 一 些 斷 簡 殘 篇 。烏 加 列 文 的 主 要 用 法  

是 稱 呼 衆 神 之 創 造 之 母 ■I A s h e r a h 。但 主  

神 E 1 的 名 字 是 「造 物 者 J 。烏 加 列 文  

可 能 的 意 義 應 是 「生 產 者 · I而 非 『创 造  

者 j 。N F V 將 箴 八 2 2 譯 作 T h e  L ord  

possessed m e  ( 耶 和 華 擁 有 我 ） י 註 腳 則 作  

O r ， T h e  L o rd  b ro u g h t m e fo r th  ( 或 ：耶 和  

華 形 成 我 ） 。R i . H 〕

財 富 、財 產 、所 有 物 （A S V 與 

R S V 有 幾 分 類 似 י 但 R S V 的 譯 法 較 爲 正  

確 可 取 ；p ro p e r ty ， possessions )
本 名 詞 意 指 所 得 或 所 買 之 物 י 『勋  

產 』 。在 出 現 1 0 次 中 有 六 次 與  

( 見 下 ）相 對 。三 次 指 一 般 的 財 富 或 財 產  

( 利 廿 二 11 · ·詩 一 〇 五 21 ; 箴 四 7 ) 。 

有 一 次 似 乎 是 『創 造 』的 形 式 （詩 一  

〇 四 2 4 ) 。本 字 也 見 於 古 亞 蘭 文 （H . 
D o n n e r a n d  W . R o llig，K A I，I I，頁  41 ) °

家 畜 、牛 群 或 羊 群 、購 贸 、所

有 物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類 似 。本 名 詞 爲 加  

上 m e m 字 首 而 形 成 的 ，意 指 所 有 物 ，常 用  

以 指 一 般 的 家 畜 （可 能 指 一 種 或 多 種 ） 。 

是 與 金 錢 有 別 的 有 價 物 （創 十 三 2 ) 。也  

指 可 放 牧 之 地 （民 卅 二 1 4 ( י  與 家 畜 的 主  

人 （代 下 十 四 14 ; 創 四 六 32 ) 。創 四 九  

3 2 很 可 能 是 。 參 緋 尼 越 文  

( D R ，頁  15 ) °

購 贷 品 、買 價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幾 乎 完 全 相 同 。本

名 詞 意 指 購 苡 之 物 品 與 貿 價 。

參 考 密 目 ：K atz , P e te r ， 44T h e  M ean in g  o f  
th e  R o o t ה קנ ״,  JJS  5 :126—31· T D N T , 
I I I，pp . 1005 — 28· T H A T ，I I，pp . 6 5 0 — 58e

L. J .  C .

2 0 4 0  1 1 ה  爲קנ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4 0 a ) ר!נה+  ς ά η β Η )聋 莩 、！ 、 

骨 、天 平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類 似 ）

本 名 詞 顯 然 指 波 斯 Μ 萑  

办 《似 。但 vS. A k k H  I I，頁 8 9 7 - 9 8 卻 說  

本 字 根 代 表 亞 喀 得 的 幾 種 類 似 蘧 葦 的 植  

物 。由 主 要 含 義 衍 生 出 第 二 種 意 義 ：形 狀  

像 葳 葦 之 物 ，即 莖 、骨 （僅 見 於 伯 卅  

一  22 ) 、天 平 （赛 四 六 6 ) 。本 字 也 指 在  

事 奉 中 所 用 的 香 料 （不 可 能 是 『菖 蒲 』，根  

據  K D ， I I，頁  199, η . 1 ) 。本 字 出  

現  62 次 。 與  C y p en u s 蒲 草 ） 、

W/7 ( 埃 及 外 來 語 י 意 指 一 般 的 燈 心 草 ） 、 

Ά  ( 沼 澤 植 物 ） 、 （綠 色 植 物 ）等  

字 — 別 。參 I 「獲 得 、創 造 J 。

埃 及 被 稱 爲 壓 傷 的 葦 杖 （王 下 十  

八 21 )  不 可 靠 的 、脆 弱 的 。因 爲 埃 及

誇 耀 自 己 的 能 力 ，當 以 色 列 倚 靠 她 時 ，卻  

被 抛 棄 ，故 神 向 她 宣 吿 審 判 。當 試 驗 來 臨  

時 ，埃 及 便 顯 出 爲 軟 弱 的 倚 靠 （壓 傷 的 葦  

杖 ） ，使 以 色 列 人 增 加 苦 楚 （結 廿 九 6 〜

7 ) 。當 彌 赛 亞 來 臨 時 ，祂 將 以 溫 和 領 導 祂  

的 群 羊 ，不 叫 他 們 負 重 軛 過 於 他 們 所 能 受  

的 。神 的 僕 人 甚 至 可 在 壓 傷 的 蘆 葦 —— 或  

指 社 會 的 貧 困 י 或 指 埃 及 —— 上 建 立 其 公  

義 （赛 四 二 3 ; 參 王 下 十 八 21 ) 。當 主 耶  

穌 在 安 息 日 於 會 堂 顼 醫 治 瘸 腿 的  個

眞 正 壓 傷 的 蘆 萑 י 就 是 這 盼 望 的 贲 現 （太  

十 二 9 〜 2 1  ) 。

香 料 彳 如 ^ 是 神 指 示 用 以 作 聖 胥 油 的  

四 種 材 料 之 一 ，用 來 胥 抹 會 孫 （與 聖 殿 ） 

的 器 皿 （出 卅 23 ) 。之 後 י 神 嚴 贲 祂 的 百  

姓 ，在 罪 中 敬 拜 神 י 忽 略 祂 所 定 規 的 敬 拜  

方 式 （费 四 三 24  ; A V 作 sw eet c a n e 〔甜  

甘 藤 〕 ；N I V 作 c a la m u s〔岛 蒲 〕 ） 。最  

後 ，祂 明 說 徒 有 外 表 的 獻 祭 而 缺 乏 內 心 的  

奉 獻 是 毫 無 用 處 的 （耶 六 20 ) 。敬 拜 神 必  

須 是 分 別 爲 聖 歸 給 祂 。祂 特 別 要 求 人 遵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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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 的 指 示 ，如 此 ，結 果 就 爲 馨 香 的 （黎 悅 

不 蒙 悅 納 ：. 禮 儀 與 態 度 都 必י納 ） ；否 則

須 合 乎 祂 的 標 準。

.L . J .  C

qanno*)見  2038c) נוא}? 
(g in y δ 見  2039a

桂 皮 （ 疏 七 ו מו 2041 קן

歌; 17־ 23 ) 四 14 ; 出州

作 窩 本 來 自 名 詞 之 *2 ל,נו 0 4 2
動 詞 ，僅 以 P i e l與 P u a l出 現 （如

( 6 赛 卅 四 15 ; 結 卅 一

母 系 名 詞  

扣 7 ^ 巢 （如 申 廿 二 2 קו (6 0 4 2 a

( 伯 卅 九 27;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ץ 2 קנ 0 4 3

蛇 （ 伯 十 八 2 ק.נץ 0 4 3 a

2 0 4 4  DDJ? 占 卜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2 0 4 4 a  tDDp 占 卜 、巫 術

2 0 4 4 b 占卜 מר!םם1 

如 同 名 詞 g e w m ，本 動 詞 描 述 某 些 占  

卜 與 其 他 的 秘 術 ，都 是 以 色 列 律 法 所 禁 止  

的 ，提 及 時 也 都 加 以 货 斥 。

在 申 十 八 章 （1〇，1 4 節 ）列 舉 逭 種 行  

爲 的 經 文 中 ，出 現 本 動 詞 的 分 詞 字 形 。

巴 蘭 就 是 這 種 『 占 卜 者 j 或 ״ 預־ 言  

者 』 ，與 他 有 關 的 經 文 用 分 詞 與 名 詞 字 形  

( 民 廿 二 7 ; 廿 三 23 ; 懲 十 三 22 ) 。

在 撒 上 廿 八 8 ，掃 羅 命 隱 多 珥 的 女 巫  

爲 他 用 ，56  ( 見 該 字 ） ״ 占־ 卜 j 。其 他 使 用  

碎 似 饥 的 散 文 體 經 文 只 有 撒 上 六 2 ，指 非  

利 士 的 ז 術 士  ; 王 下 十 七 1 7 中 ，明 列 以  

色 列 的 罪 行 ，惹 動 神 趕 逐 他 們 。

大 先 知 以 赛 亞 、耶 利 米 、以 西 結 與 小  

先 知 彌 迦 、撒 迦 利 亞 都 提 到 敗 壞 的  

含 義 。赛 三 2 中 ，『占 卜 的 j 、妙 行 法 術  

的 （3 節 ） ，與 一 些 有 名 望 的 職 業 ：班 人 、 

審 判 官 、先 知 、長 老 並 列 。但 在 赛 四

四 2 5 ， ז 占 卜 的 』則 迥 神 咒 詛 。

耶 利 米 在 廿 七 9 與 廿 九 8 兩 次 提 到 ， 

是 以 他 自 己 的 預 言 與 他 們 得 自 假 神 的 兆 頭  

相 比 較 。

以 西 結 在 十 三 9 ; 廿 一  2 1 ，2 3 ， 29  ; 
廿 二 2 8 使 用 。廿 一 窜 是 論 及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用 箭 ״ 占־ 卜 j 。顯 然 他 以 抛 擲 手  

中 的 箭 來 選 擇 進 攻 的 路 徑 。這 是 唯 一 暗 示  

實 際 過 程 的 經 文 。

彌 三 6 f . 與 亞 十 2 也 論 及 Γ 占 卜 者 j  
的 卑 下 י 將 他 們 與 假 先 知 與 做 夢 的 同 列 。

占 卜 、巫 術 、法 術 、頻 言 、兆 

頭 、蜓 、神 谕 、裁 決

此 神 秘 法 術 的 確 切 意 義 不 詳 י 所 以 有  

多 種 翻 譯 ，在 結 廿 一  2 1 〜2 2 〔 Η  27 — 2 8 〕 

是 唯 一 詳 論 并 5 ^ 1 可 能 是 如 何 運 作 的 經  

文 。搖 晃 或 抛 擲 箭 ，求 問 小 神 像 ，察 看 犧  

牲 的 肝 י 可 能 都 是 附 屬 於 的 行 爲 。 

無 論 如 何 2 2 節י  〔 Η  2 8 〕確 是 以 g e se m 爲  

一 抛 擲 的 箭 。事 贲 上 ，N E B 將 此 字 譯  

爲 a u g u r ’s a r r o w 〔 占 卜 者 的 箭 〕 ， 而  

N A B  則 作  d iv in in g  a r r o w 〔占 卜 的 箭 〕 。 

J B 在 這 兩 節 經 文 用 o m en  ( 預 兆 ）與 lo t 
( 籤 ） 。

另 一 重 要 的 經 文 在 民 廿 二 7 ，在  

此 似 乎 是 付 給 巴 蘭 『占 卜 J 的 賞־״  

賜 J 或 『 费 用 』 （和 合 作 ״ ־ 卦 金 J ; 
B erkeley  V ersio n  作  s o r c e r y 〔 巫 術 〕 ·· 
A m p lified  作  fo re te l l in g 〔 預 言 〕 ； N E B  
作 a u g u r y 〔占 卜 〕 ） 。稍 後 y e s e m 與 Λα- 
々仍/ z 平 行 （ 民 廿 三 2 3 ， 參 王 下 十  

i  17 ) 。在 耶 十 四 1 4 ，又 與 「虛 假 的 異  

象 J 、 虛־״ 無 的 事 J 、 本־״ 心 的 詭 詐 J 相  

平 行 （參 結 十 三 6 ， 23 ) 。

第 三 處 値 得 注 意 的 經 文 是 箴 十 六  י 10
和 合 作  Γ 神 語  j ， A V  作  d iv ine  sen tence  
( 神 意 ） R י SV  in sp ired  decisions ( 有 靈  

感 的 決 定 ） J י B 、N E B 與 N A B 皆  

作 o rac -le s  ( 神 諭 ） 。一 般 而 論 ’ 是

禁 止 的 （申 十 八 1 0 ) י  或 只 有 外 邦 人 才  

做 י 但 在 箴 十 六 1 0 似 乎 是 完 全 允 許 的 ，而  

且 是 受 稱 讚 的 。ie M m 煅 爲 人 所 熟 知 的 用 法  

是 在 撒 上 十 五 2 3 ，撒 母 耳 嚴 责 掃 羅 在 亞 瑪  

力 的 戦 事 中 ，不 順 服 神 。先 知 宣 吿 ：

聽 命 勝 於 獻 祭 ，順 從 勝 於 公 羊 的 脂

油 °
悖 逆 的 罪 與 行 g e M m 的 罪 相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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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

唯 見 於 結 十 二 2 4 與 十 三 7 ，前 者 的  

Γ 占 卜 j 以 形 容 詞 彳 伯 /扣 （奉 承 的 或 欺 騙  

的 ）來 描 述 ，後 ^ 則 是 紜 ::肋 （ 謊 詐  

的 ） 。

參 考 害 目 ：D avies, Τ . W . “ W itch ,” in 
In ternational S ta n d a rd  B ible E ncyclopedia、 
E erd m an s， 1955. G u illau m e , A lfred , Pro  
p h ecy  and  Divination^ L o n d o n : H o d d e r  a n d  
S to u g h to n , 1938. K itch en , K . A ., '4M agic  
a n d  S orcery ，” in N B D , p p . 7 6 6 7 1  -Lie .־־ 
feld , W . “ D iv in a tio n ，” in Z E P B ，I I，pp . 
1 4 6 4 9 S .־־  um m ers, M o n ta g u e , The H is to ry  
o f  W itchcra ft a n d  D em onology^  U n iversity  
B ooks, 1956. R e in e r， E rica , F o r tu n e  
T elling  in M e so p o ta m ia ,” JN E S  19:23 — 
35.

R . L . A .

2 0 4 5  *DP? 拔 出 僅 以  Poel 型

出 現 一 次 （結 十 七 9 )

ת ס ק  (qeset) B  2080b

2 0 4 6 爲 ר,ער,ע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4 6 a  ypyp  ( q a ‘0 q a ‘） 故 身 、 刺

青 （利 十 九 28 )

2 0 4 7 ר  ע ה  ( V r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4 7 a  盤 子 、碟 子

( 如 民 七 85 ; 出 廿 五 29 ) 
2 0 4 7 b  8) ה  ר ו ר ב ש K q a  ^a ru ra )

窪 地 、窟 窿

2 0 4 8 ，ע  א9?  變 厚 、签 縮 、凝 結  

如 亞 十 四 6 ; 番 一  12

四 23 ; 番 二  14 )
2 0 4 9 b  Π：φ ；ρ 發 類 （詩

 九 20  ; 結 七 25 )

2 0 5 0 爲 ר,פז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5 0 a 箭 ל,פוז  蛇 （赛 卅

四 15 ) 或 貓 頭 鷹 （K lo tz , J.
W ·， W B E  I，頁  89 )

2051 ץ  פ ק  關 、 閉 （ A SV  與

R S V 譯 法 [^  )

本 字 根 意 爲 將 嘴 或 手 合 在 一 起 （關 或  

閉 ） ，亞 喀 得 文 爲 w 。聖 經 中 出 現  

五 次 。煨 明 顯 的 出 處 是 伯 ־̂ 四 2 4 ，假 設 b 
/ p 的 互 換 可 作 最 佳 解 釋 （參 扣6仍 ） ，在  

歌 二 8 則 假 設 爲 亞 喀 得 文 ( 用於 

眾 隊 在 山 上 的 行 進 ； 參 vS. A k k H . I ， 
頁 443 ) 。可 與 下 列 同 義 字 比 較 ：

「蓋 上 坑 j ，治^ /r ״  關־ 上 門 j  ( 最 相 ^ 的  

希 伯 來 字 根 ） ，S y r 「限 制 j 。

本 字 根 的 基 + 意 義 在 申 十 五 7 最 能 淸  

楚 分 辨 （ 「開 j 的 י  相 反 ） ，具 有 定

論 之 意 。考 慮 其 他 聖 ^ 用 法 （參 詩 七 七 9 
〔 Η  1 0 〕 ）時 格 外 顯 出 這 一 點 的 重 要 性 。 

以 利 法 認 定 神 絕 對 的 主 權 與 對 敬 虔 人 的 慈  

愛 ，結 論 （正 確 地 ，參 詩 一 〇 七 42 ) 說 這  

正 是 敬 虔 人 的 指 望 ，也 使 罪 孽 之 輩 塞 口 無  

言 （伯 五 16 ) 。以 赛 亞 （五 二 15 ) 以 此  

對 照 衆 人 的 驚 奇 與 君 王 的 敬 畏 。.即 使 最 尊  

貴 之 人 י 也 會 因 著 他 們 所 要 經 歷 的 救 恩 與  

賜 下 救 恩 的 那 一 位 而 驚 訝 得 啞 口 無 言 （Ε. 
J· Y o u n g， I I I，E erd m an s，1972，頁  

339  ) °
L. J .  C .

見 ל\ז  2060a

衍 生 詞

2 0 4 8 a ן9，ר  ו א  (q ip p & ’b n ) 敬结

( 僅 見 於 亞 十 四 6 )

見  2048a

2 0 4 9 ד*  ס ק  聚 集 、棬 起 本 励 詞

傜 以 P i e l出 現 一 次 （赘 卅 八 12 )

衍 生 詞

2 0 5 2  剪 斷 、修 剪 （王 下

六 6 ; 歌 四 2 )

衍 生 詞

2 0 5 2 a ב  ；!^  切  口 、 形 像

( 王 上 六 25 ) 、末 端 （傘二  

7 )

2 0 5 3  71符  I 剪斷

2 0 4 9 a ד  פ ק  箭 啸 （赛 十 衍 生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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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קצה 2053 a sa ) I

2053a |  רןצה
2053b 输  

2053c tn 5?p 
2053d ־hXI? 
2053e

末 端 、末 尾  

末 端 、末 尾  

Λ) 結 尾  

广交— 幻 結 尾 、邊 緣  

结尾

A S V 與 R S V 的 譯 法 極 不 相 同 ， A SV  
的 譯 法 似 乎 略 勝 一 簿 。R S V 有 時 譯 得 相 當  

混 淆 。尼 一  9 直 接 提 及 申 卅 י 4 使 用 相 同  

的 片 語 ，但 不 知 它 爲 何 會 有 不 同 的 譯 法 。 

本 勋 詞 意 爲 剪 斷 י 但 尙 難 確 認 是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道 些 名 詞 又 是 動 詞 的 衍 生  

詞 ） ，或 是 源 於 迦 南 字 根 （特 311是 因 爲  

^ Λ 〔原 ^ ν ν 〕見 於 腓 尼 遊 文 ；Η . D o n n e r  
& W . R o llig，Κ Α Ι，I I，頁  22 ) 。我 們 選 揮  

原 始 的 字 根 。本 動 詞 僅 出 現 五 次 。其 中 兩  

次 （利 十 四 4 1 ， 43 ) 可 能 是 後 來 抄 寫 錯 誤  

所 致 ，將 動 詞 ^ 與 另 一 意 義 相 近  

的 混 淆 。本 字 根 出 現 1 5 2 次 。比 較  

同 義 字 ( 見 該 字 ） י 對 照 W r a r ( 見 

該 字 ） ，“ 在 意 義 上 相 當 廣 泛 。

末 尾 、末 端  

G K C  ( n . l , 頁 269 ) 歸 爲 由  

動 詞 構 成 的 規 則 希 伯 來 名 詞 י 強 調 剪 斷 東  

西 之 處 ，所 以 是 剪 斷 後 之 末 端 。以 下 的 衍  

生 詞 是 依 據 其 拼 字 歷 史 而 非 其 意 義 來 區 分  

的 °

末 尾 、末 端  

I G K C 認 爲 是 亞 蘭 文 形 式 （同 上 ） ，或  

許 視 爲 一 種 方 言 的 形 式 更 好 ，因 爲 亞 蘭 文  

是 更 晚 期 的 事 。與 意 義 相 互 平 行 ， 

但 並 不 用 以 指 時 _ 。注 意 這 兩 字 用 於  

同 一 ‘ 件 （出 廿 六 4 〜 5 ) 。

qaseh
本 名 詞 原 有 的 vvm v已 消 失 （G K C , 

Sec. 84ace ) 。每 次 出 現 都 有 字 首 ，意  

爲 「無 限 J 。

末 尾 、邊 緣  

本 名 詞 原 有 的 uw vv又 變 爲 強 子 音  

( G K C ，Sec. 2 4 r f) 。本 字 僅 用 於 土 地 的 末  

端 。

末 尾

β 本 名 詞 傜 以 附 _ 形 出 現 。也 意 指 末

端 。

可 與 同 組 名 詞 相 比 較 ： 指 非 物 質 的  

末 端 （ 如 時 間 ） ，说 / 7 指 ^ 物 的 ״ 最־  

後 J · 指 『後 面 的 部 分 J ， 指

「斷 絕 、不 存 在 、極 限 J 。

本 名 詞 所 指 的 末 端 可 指 杖 頭 （撒 上 十  

四 27  ) 或 翅 膀 （王 上 六 24 ) 、幕 簾 邊 緣  

( 出 廿 六 4 〜 5 ) 、 土 地 的 邊 界 （ 民  

廿 16 ) 。道 有 助 於 王 上 十 二 3 0 的 解 釋 ， 

耶 羅 波 安 建 立 拜 金 牛 牺 的 宗 敎 ，違 背 神 的  

律 法 ，選 立 非 利 未 支 派 的 人 做 祭 司 י 自 絕  

於 西 乃 之 約 ，不 符 合 其 宗 敎 條 例 。箴 十 七  

2 4 說 ， 「® 昧 人 眼 望 地 極 』—— 追 求 永 不  

可 及 的 翮 地 目 標 ，卻 拒 絕 智 慈 （敬 畏  

神 ） 。我 們 不 該 將 這 句 話 硬 解 爲 地 球 是 平  

的 、有 邊 緣 的 、會 墜 落 的 錯 誤 世 界 觀 。這  

片 語 有 時 只 是 指 國 家 的 邊 界 ，『地 的 盡  

頭 J ，或 爲 詩 體 中 指 遙 遠 的 地 方 。在 古 代  

世 界 的 旅 行 邊 界 是 從 印 度 延 伸 到 西 班 牙 。

特 別 重 要 之 重 複 出 現 的 神 學 主 題 是 ： 

世 界 / 諸 天 的 盡 頭 ，包 括 了 審 判 以 色 列 的  

源 頭 與 地 點 ，以 及 普 世 救 恩 的 範 圍 。若 以  

色 列 人 離 棄 神 的 律 法 ，將 有 來 自 地 極 的 國  

民 ，帶 來 審 判 （毀 滅 ） （申 廿 八 49  ) 。神  

召 喚 這 些 人 來 成 就 摩 西 的 預 言 （ 赛  

五 26  ) 。苡 際 上 ，神 使 用 不 同 的 國 民 來 審  

判 以 色 列 的 『審 判 官 』 （赛 十 三 5 ) 與 以  

擱 （耶 四 九 36 ) 。此 片 語 亦 代 表 審 判 與 受  

苦 的 地 點 ，神 要 將 悖 逆 的 以 色 列 分 散 到 那  

衷 去 （申 廿 八 64  ) ，神 也 要 從 那 衷 召 聚 他  

們 （申 卅 4 ) 。大 衛 形 容 他 自 己 受 苦 如 在  

地 極 （詩 六 一  2 〔 Η  3 〕 ） 。在 國 際 上 ，神  

要 以 赛 亞 宣 吿 祂 的 拯 救 臨 及 被 擄 至 地 極 的  

子 民 （赛 六 二 11 ) 。尼 希 米 承 認 被 擄 是 神  

公 義 的 表 彰 （顯 然 是 回 想 起 申 命 記 ） ，並  

祈 求 神 紀 念 祂 所 應 許 的 救 恩 。以 赛 亞 視 自  

巴 比 倫 的 歸 回 如 同 再 次 呼 召 亞 伯 拉 罕 由 地  

極 （米 所 波 大 米 ）來 到 聖 地 （赛 四 一  

9 ) 〇

另 一 方 面 י 預 見 被 擄 的 先 知 們 也 預 言  

救 恩 臨 及 萵 邦 。甚 至 如 亞 伯 拉 罕 由 地 極 被  

召 ，是 婴 藉 此 特 定 的 民 族 展 開 一 新 計 劃 ’ 
所 以 當 被 擄 歸 回 時 י 神 照 樣 要 藉 著 祂 的 僕  

人 帶 來 普 世 的 救 恩 。神 吿 訴 祂 僕 人 ，祂 的  

呼 召 （參 冲 ^ /  ) 不 僅 是 拯 救 以 色 列 人 ’外  

邦 人 也 照 樣 要 聚 召 來 進 入 祂 的 國 ， ־1 叫 你  

施 行 我 的 救 恩 ，直 到 地 極 J ( 赛 四 九

6 ) 。事 實 上 ，在 末 世 地 極 要 永 享 神 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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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以 新 歌 讚 美 神 （赛 四 二 10 ) 。

從 地 極 是 審 判 的 來 源 與 地 點 看 來 י 神  

是 地 極 唯 一 的 倚 靠 （詩 六 五 5 〔 Η  6 〕 ） ， 

地 極 的 人 因 神 對 自 然 的 控 制 與 護 理 而 敬 畏  

祂 （詩 六 五 8 〔 Η  9 〕 ） ，這 是 値 得 注 意  

的 。從 地 極 有 聲 音 發 出 י 宣 揚 神 的 榮 耀  

( 詩 十 九 4 〔 Η  5 〕 ） 。在 此 祂 照 著 祂 所 喜  

悅 的 完 全 锥 管 戰 爭 （詩 四 六 9 〔 Η  1 0 〕 ） 

與 一 切 琪 物 （詩 一 三 五 7 ; 參 耶 十 13 ) ， 

所 以 當 以 色 列 人 抱 怨 神 不 顧 他 們 的 被 擄 ， 

以 赛 亞 回 答 說 ，神 的 智 慈 無 遠 弗 屆 ，祂 顧  

念 ，祂 必 記 念 祂 的 約 （赛 四 十 28 ) 。然  

而 י 創 造 與 許 多 護 理 之 工 י 不 過 是 神 工 作  

的 些 微 （伯 廿 六 י ( 14 人 倚 靠 神 以 學 習 其  

道 。神 的 智 慈 在 於 祂 的 全 能 ，因 此 י 也 包  

括 一 切 已 知 （或 可 知 ）的 （伯 廿 八 28 ) 。

L. J .  C-

( 四 五 9
2 0 5 6 b  刮 磨 之 工 

具 ，用 以 製 造 偶 像 （赛 四 四

( 13

I I 放 在 角 落 此 來 自 *2 כןצע 0 5 7

名 詞 之 ώ 詞 ，僅 以 H o p h a l出 現 

(結 四 六 22 ) ，意 義 不 詳

母 系 名 詞

角 落 、拐 2 ??קצע 0 5 7 a
( 角 （如 尼 三 19 ; 結 四 六 21

I 不 悦 、生 氣 、焦急 ר צ 2 ק 0 5 8

衍 生 詞

愤 怒 |2 כןצ!ז 0 5 8 a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2 קצדז 0 5 4

根：

领 袖 、 統 +2 ר|צין 0 5 4 a
6 ;賽--------治 者 （ 如 士  Η

三 67 ) 。 A S V 與 R S V 譯 作

励 詞 的 ^ 叩 表 明 二 人 或 更 多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י 其 中 一 兩 位 感 覺 生 氣 （4 /7  ) ，有 怒  

氣 （ ) 與 愤 怒 （ /：O ) 之 情 ，或 表 現
參

憤 怒 （ ) 。以 申 九 1 9 爲 例 ，摩 西 因  

金 牛 牺 事 件 ，說 他 因 神 向 以 色 人 大 發 （

lead e r י ch ie f

本 字 是 軍 事 術 語 י 指 負 資 徵 兵 與 管 理  

軍 隊 的 人 ，是 軍 隊 （辔 十 24 ) 或 百 姓 （即  

如 行 政 首 長 ；參 赛 一  10 ; 彌 三 1 ) 的 首 領  

( 與 「爲 首 的 j 平 行 י 彌 三 1 ， 9 ) 。阿 拉

令—a p  ) 烈 怒 （’a /7 與 ) 而 害 怕 。這  

樣 '  可 以 說 在 這 衷 與 本 ¥ 其 他 的 3 3 個 出 處  

之 大 多 數 例 子 中 ，動 詞 （70^ 7> 指 發 展 的 關  

係 ，有 不 同 的 壓 抑 或 表 ^ ，如 生 氣 、激  

怒 、不 悅 ，是 因 別 人 的 所 言 所 行 而 表 露 出  

來 或 壓 抑 在 心 中 的 。論 及 人 的 憤 怒 有 1 1 次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根 是 指 法 官 （r/化 ) 。本  

字 出 現 1 2 次 。

見  2053d צו ק

2 0 5 5 π χρ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5 5 a  〈 《 ” a y  小 荀 香 （ ΐ ϊ
廿 八 25 27 ( י 

見  2054a ו；ר צי
見  2056a ה ^ צי ק

見  2062a，b; ר צי ?

2 0 5 6 (ϊ — a V  I 磨 播 、刮 掉 本 勋

詞 僅 以 H i p h i l出 現 一 次 （ 利 十

( 四 41

衍 生 詷

( 如 法 老 、摩 西 、乃 縵 、非 利 士 人 的 首  

領 ） ：論 及 神 的 怒 氣 有 2 3 次 ，或 對 外 邦  

人 ，或 對 約 民 。

有 關 發 怒 的 六 個 同 義 字 中 י 最 強 烈 的  

可 能 是 g y p י  常 指 神 的 怒 氣 ； 與  

々 加 如 意 爲 怒 火 ；名 詞 ’叩 是 最 常 用 的 ， 

：̂ 指 由 瘅 孔 所 喷 出 的 怒 氣 ；多 與 励 詞 巧 以  

『激 怒 』等 連 用 י 用 以 指 神 或 人 的 怒 ^  ;
強 調 勃 然 大 怒 、怒 氣 横 溢 。它 與 較 弱  

的 字 「憤 慨 J 和 「苦 惱 J 都  

較 少 用 。

殳” 印 愤 慨 、愤 怒

在 何 十 7 中 ， g e s e p 是 由 扣 叩־5 I I 所  

衍 生 ，與 阿 拉 伯 文 & ־1 破 、咬 斷 』有 關 。 

B D B 認 爲 該 名 詞 可 能 意 爲 「刺 』 （有 如 對  

失 勢 之 君 的 嘲 笑 ） ；0 8 作 ״ ־ 木 片 』

( H o lzsttick  ) ; K B 作 『 折 斷 的 樹 枝 』

2 0 5 6 a ה  ^ צי ק  (V — % ) 桂 皮 （詩 ( ) 。見 下 列 的  <7今־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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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本 名 詞 有 三 次 用 於 人 ，其 中 兩 次 （王  

上 三 27 ; 斯 一 י ( 18  可 說 人 所 發 的 怒 氣  

是 公 義 的 或 合 宜 的 。摩 西 、約 极 亞 、以 赛  

亞 、耶 利 米 、歴 代 志 與 撒 迦 利 亞 都 有 神 的  

義 怒 要 臨 及 背 約 之 子 民 的 蕾 語 。

在 往 下 讀 以 前 ，讀 者 應 先 參 考 過 上 面  

對 動 詞 及 其 同 義 字 所 作 的 討 論 。

神 的 5 ^怒 是 歴 代 敎 會 議 論 的 主 题 ，共  

同 一 致 的 正 確 論 點 是 ：忿 怒 本 身 未 必 是  

罪 。L a c ta iU iu s由 於 對 同 義 字 的 混 淆 ’認  

爲 Γ 生 氣 如 同 思 想 ，乃 爲 抑 制 罪 惡 而 自  

發 j  ; 他 認 爲 Γ 忿 怒 J 乃 是 生 氣 的 一 種 表  

現 ，以 抑 制 罪 惡 ，糾 正 罪 人 ’刑 罰 剛 硬 悖  

逆 之 輩׳ 。然 而 ，忿 怒 並 非 只 是 神 公 義 的 力  

Μ ，基 本 上 是 與 維 護 神 聖 的 秩 序 有 關 的 ； 

忿 怒 （公 平 的 報 應 離 不 開 它 ）更 是 與 維 護  

神 聖 潔 的 益 處 —— 即 祂 聖 潔 的 屣 性 、祂 的  

慈 愛 、和 祂 所 愛 的 對 象 —— 有 關 。所 以 神  

的 忿 怒 與 祂 的 慈 愛 、聖 潔 、忌 邪 有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货 際 上 ，神 的 忿 怒 是 直 接 顯 明 祂  

自 己 完 全 與 絕 對 地 維 護 祂 的 聖 潔 ，以 無 限  

的 熱 愛 來 愛 祂 的 約 民 ，以 致 有 忌 邪 之 心 。 

若 有 任 何 選 民 或 非 選 民 褻 溃 、玷 汚 或 拒 絕  

立 約 之 神 的 愛 י 神 就 表 現 出 祂 的 著 急 、焦  

慮 、不 悅 、憤 怒 與 / 或 憎 恨 ：祂 傾 倒 祂 的  

怒 氣 。

這 樣 י 我 們 一 定 不 可 認 爲 ，神 的 怒 氣  

是 一 個 永 久 的 屣 性 。它 乃 是 因 著 神 永 遠 長  

存 之 慈 愛 、聖 潔 與 忌 邪 而 有 之 永 遠 長 存 的  

神 聖 潛 能 。所 以 ，只 要 神 顯 出 祂 的 怒 氣 ， 

祂 亦 顯 示 『其 大 無 可 測 度 』 。祂 的 怒 氣 必  

與 祂 的 公 義 一 致 。違 背 律 法 就 是 犯 罪 ，必  

須 根 據 律 法 公 義 的 要 求 來 處 理 （ 申 廿  

九 13 ) 。然 而 ，神 所 發 的 怒 氣 ，受 其 恩 慈  

與 憐 憫 的 調 和 。事 贸 上 ，神 在 祂 的 烈 怒 中  

彰 顯 其 憐 憫 （哈 三 2 ) ，向 罪 人 表 明 並 施  

行 其 恩 典 （創 三 15 ) 。所 謂 神 「骚 虐 的 怒  

氣 J 與 神 「似 惡 魔 的 屈 性 ■1 ( E ic h r o d t不  

赞 成 此 說 法 ，參 E T O T ，I，頁 262 ) 而 使 祂  

傾 倒 烈 怒 ，或 使 祂 的 宗 旨 、方 法 與 工 作 都  

不 合 公 義 ，全 係 荒 謬 之 論 。

參 考 害 目 ：E ic h ro d t，W .， ο /  "把 

O ld  Testam ent^ vol. I, S C M , 1961, p p . 
2 5 8 ־69 ־ . Ja c o b , E ., T heo logy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N ew  Y o rk : H a rp e r  &  B ro th ers , 
1958， p p .1 1 4 — 16· L a c ta n tiu s , “ O n  th e  
A n g er o f  G o d ，” in  A n te  N icene  F athersי

V II, re p r in t， E erd m an s, p p . 2 5 9 — 80· 
T ask e r, R . V. J .? The B iblical D octrine o f  
the  W rath  o f  G ody L o n d o n , T y n d a le , 1970. 
T H A T , II , pp . 6 6 3 65 .־־־

G . V . G .

2 0 5 9 I קצוש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5 9 a  (V — p a j 咬 斷 或 裂 開

僅 ^ 於 珥 二 7 
2 0 5 9 b  η；?(? 碎 木 片 或 小 枝

僅 見 於 何 十״ 7

2 0 6 0  剪 斷

衍 生 詞  

2 0 6 0 a  t r ?  末 端

2 0 6 0 b ו  צו קי  末 端 、 最

夕 卜 端 （ 出 _ 廿 六 4 ,  10 ; 卅  

六  1 1 ，17 )

本 字 根 意 爲 「切 斷 j ，即 一 分 爲 二 ， 

可 與 語 意 對 等 之 閃 文 相 比 較 。本 字 根  

亦 見 於 烏 加 列 文 （ U T  19: n o . 2259  ) ，也  

可 與 亞 喀 得 文 比 較 。本 字 根 出  

現 8 2 次 。

作 妻 子 的 即 使 爲 救 丈 夫 而 抓 別 人 下  

體 ，就 是 輕 賤 他 ，必 須 接 受 斷 手 的 刑 罰  

( 申 廿 五 12 ) 。之 後 ，大 衛 命 令 砍 下 兩 個  

人 的 手 腳 י 因 他 們 割 了 伊 施 波 設 的 首 級 來  

見 他 י 此 殺 人 之 舉 乃 視 爲 攻 擊 神 的 受 膏 者  

( 他 父 親 掃 羅 延 續 到 兒 子 身 上 ，撒 下  

四 12 ) 。大 衛 雖 然 （或 許 因 爲 ）也 是 神 的  

受 # 君 （撒 上 廿 四 1〜 7 ) ，斷 不 作 這 類 的  

Φ 。大 衛 在 下 此 命 令 時 的 激 動 ，由 他  

用 P i e l動 詞 可 見 一 斑 。士 一  6 〜 7 中 ，亞  

多 尼 比 色 所 受 的 刑 罰 正 是 他 所 加 諸 別 人 身  

上 的 。他 使 人 家 缺 手 斷 腿 ，不 能 逃 跑 ，在 

百 姓 面 前 也 無 法 領 導 或 主 持 宗 敎 禮 儀 。 Piel 

( 重 複 功 用 ）用 來 描 述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如 何  

將 聖 殿 的 器 皿 都 打 碎 了 （王 下 廿 四 13 ) 。 

金 子 （代 表 神 的 榮 耀 ？ ）全 都 刮 下 來 做 貢  

物 ，交 付 異 敎 敵 人 之 手 י 雖 然 道 是 神 所 明  

令 禁 止 的 （王 下 十 八 1 6 ， Piel ) 。神 砍 斷  

了 惡 人 的 繩 索 （可 能 是 鞭 繩 ’詩 一 二  

九 4 ) 與 刀 槍 （詩 四 六 9 〔 Η  1 0 〕）時 ， 

將 它 們 斷 爲 碎 片 （ Pie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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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彳 末 端

本 名 詞 用 於 審 判 的 經 文 。神 使 一 切 有  

血 氣 的 來 到 盡 頭 （創 六 13 ) 。以 西 結 也 論  

到 以 色 列 的 盡 頭 （七 2 〜 3  ) 。相 對 地 ，彌  

赛 亞 的 國 度 無 窮 趣 （赛 九 7 〔 Η  6 〕 ） 。本  

字 與 扣 , / ! 不 同 ，很 少 用 於 地 理 的 界 限 。 

參 考 咨 目 ：B arr, Ja m e s，
Tim e, S C M , 1962. T H A T , II , p p . 659  6 2 ־ ־ .

L. J .  C .

2061  ( i — a r j  I 短 少 、 不 耐 、 擔

憂 、憂 “

衍 生 詞

2 0 6 1 a ד1  צ ק  短 少

2 0 6 1 b  I P  短 缺 （ 即 急

躁 י 僅 見 ^ 出 六 9 )

本 字 根 指 短 少 之 意 （詩 八 九 4 5 〔 Η  
4 6 〕 ； 一 0 二 2 3 〔 Η  2 4 〕 ）或 不 適 當 之  

意 ，如 床 （赛 廿 八 20  ) 。修 辭 學 的 疑 問 句  

是 י 神 的 手 （民 十 一  23 ; 赛 五 十 2 ; 五 九  

1 ) 或 靈 （彌 二 7 ) 豈 是 縮 短 ，即 無 法 完 成  

事 工 。本 字 根 在 某 些 經 文 中 有 喪 氣 （民 廿  

一  4 ) 、擔 憂 （士 十 16 ; 十 六 16 ; 伯 廿  

一  4 ) 或 厭 煩 （亞 ( 一 8-|־ 的 含 義 。

扣 ― r 短 少 、缺 少

此 形 容 詞 以 附 屬 形 出 現 在 下 列 片 語  

中 ：「手 短 少 j  ( 即 力 想 :小 ；A S V 作 o f  
sm all p o w er ; R SV  作  s h o r t o f  h a n d  ; 王  

下 十 九 26 ; 赛 卅 七 27 ״ ; (  搵־ 孔 短 少 j 

( 即 易 怒 的 ； A SV  作  s o o n  a n g ry  ·· R SV  
作  o f  q u ick  te m p e r ; 箴 十 四  17 ) ;  Γ 靈 

短 少 J ( 即 急 躁 的 ·· A S V 作 h a s ty  o f  
sp irit ; R SV  作  h a s ty  te m p e r ; 蔵 十 四  

29 ) ; 與 ״ ־ 日 子 短 少 』 （即 短 命 的 ： A SV  
與 R S V 皆 作 few  o f  d ay s  ; 伯 十 四 1 ) 。 

名 詞 「煩 悶 j 有 相 似 背 景 ，即 ״ 靈־ 衷  

受 壓 J 。

J .  P .  L .

2 0 6 2  (gr— a r )  Π  收 成 、收 獲

衍 生 詞

2 0 6 2 a I ר!?יר1   收 獲

2 0 6 2 b I ר!ציר+  I  樹 幹 、

樹 枝 ן 

本 字 根 大 多 意 爲 多 種 穀 物 的 收 成 （利 

廿 三 1 0 等 ） 。在 隱 喩 上 亦 指 某 人 因 義 行 或 

惡 行 所 得 的 結 果 （耶 十 二 13 ; 何 八 7 ; 十 

13 ;箴 廿 二 8 ) ，因 此 收 穫 也 是 審 判 之 時

。(的 適 當 象 徵 （參 摩 九 1 3 
Q a l分 詞 指 收 成 的 人 ，即 收 割 的 人

(得 二 3 ; 王 下 四 1 8 等）。

I 收 獲

此 陽 性 名 詞 用 以 指 收 割 之 進 行 （創 四 

五 6 等 ） 、收 割 之 季 節 （創 八 2 2 等 ）與 

收 割 之 物 （利 十 九 9 ; 珥 一  1 1 等 ） 。 r 撒 

種 與 收 割 』和 『耕 耘 與 收 穫 』的 無 盡 循  

環 ’ 是 季 節 變 換 的 隱 喩 （創 八 2 2 ; 四 

五 6  ; 出 卅 四 21 ) 。巴 勒 斯 坦 五 穀 收 成 的 

時 間 在 四 至 六 月 間 ，藉 著 獻 上 初 熟 之 物 

(出 卅 四 22 ; 利 廿 三 1〇 ) 與 收 割 節 以 資 

慶 祝 ，後 者 是 每 年 三 大 節 期 之 一 （出 廿 三 

1 6)。而 夏 季 末 是 葡 萄 成 熟 的 季 節 。基 色 

(G eze r ) 曆 提 供 農 事 次 序 直 到 收 成 。在 舊 

約 都 以 小 麥 （創 卅 14 ; 士 十 五 1 等 ）與 大 

麥 （撒 下 廿 一  9 ; 得 一  2 2 等 ）的 收 成 來 標 

明 事 件 的 發 生 時 期 。收 成 是 炎 熱 （赛 十 八 

4)而 忙 碌 的 季 節 ，需 要 殷 勤 （箴 六 8 ; 十 

5)與 認 眞 的 工 作 （箴 廿 4 ) 。收 割 是 神 所

。( 指 定 的 時 間 （耶 五 24 
在 隱 喩 上 ，收 割 乃 是 報 應 之 時 （何 六 

。( 33 11 ;珥 三  1 3 〔 Η  4  : 1 3 〕 ；耶 五 一 

如 同 收 割 時 不 宜 下 雨י愚 昧 人 不 宜 得 尊 榮 

(箴 廿 六 1 ) ，而 忠 信 的 使 者 叫 差 他 的 人 

心 衷 舒 暢 ，就 如 在 收 割 時 有 冰 雪 的 涼 氣 

(箴 廿 五 13 ) 。錯 過 機 會 正 如 錯 過 收 割

。( (耶 八 20 
在 收 割 的 田 間 之 落 穂 是 留 給 窮 人 的  

(利 十 九 9 〜 10 ; 廿 三 22 ; 申 廿 四 19 
。( 收 成 乃 倚 靠 神 的 祝 福 （赛 十 七 11。( 

當 收 穫 爲 蝗 蟲 （珥 一  11 ) 或 敵 人 （赛 十 六 

9 ;耶 五 17 ) 所 呑 吃 ，勞 苦 就 全 歸 徒 然。

。(在 安 息 年 是 不 收 割 的 （利 廿 五 5

I I  樹 幹 （ R SV  作  b ran ch es  或
b o u g h s)

與 字 根 之 關 連 不 明 。用 以 指 樹  

木 （伯 十 四 9 ·: 赛 廿 七 11 ) ，也 將 人 比 做 

樹 （伯 十 八 16 ; 廿 九 19 ) ，將 埃 及 比 做 

。）〔1 2 葡 萄 樹 （詩 八 十 1 1 〔 Η

.J .  P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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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6 3 רא  רן  (qara9)  I

見 2053e
0 5 ר  ר5 ，ה ”^ 見  2077a, b

א 2063 ל !? I 呼 喊 、喚 起 、背 誦

( 朗 誦 ）

%

衍 生 詞

2 0 6 3 a א  ל ה  賊 鴣 （撒 上 廿

六 20  ; 耶 十 七 U  ; 士 十

五 1 9 )
2 0 6 3 b א+  רי ק  (g S rT J  蒙 召 的 人 、 

被 選 召 者 （民一  16 ; 十六  

2 ; 廿 六 9 )
2063c ה א רי ק  ( Y r i，a^  宣 告 値 見

於 拿 三 2
2063d ) ??ר,רא+  m ig r d y  集 會

字 根 ^ ，主 要 意 義 爲 發 表 特 別 的 話 或  

信 息 。在 後 者 的 用 法 多 向 一 特 定 對 象 ，企 

圖 引 發 特 定 的 回 應 （因 此 ，可 譯 爲 ז 宣 

布 、邀 請 J ) 。扣 & ，偶 而 僅 意 指 啼 叫 （如 

詩 一 四 七 9 ; 赛 卅 四 14 ) 。本字根亦見於  

古 亞 蘭 文 （K A I，I I，頁 41 ) 、迦 南 文 （H· 
D o n n e r &  W . R o llig，Κ Α Ι，I I，p . 22 ) 與烏  

加 列 文 （ U T  19: no . 2267  ) ，在 語 意 學 上  

涵 蓋 相 同 的 領 域 。最 常 見 的 同 義 字 爲 f /z a -  
‘叫 、 緊 急 呼 救 י 耶 廿 8 ) 。：̂字  

根 共 出 現 6 8 9 次 。

本 動 詞 可 代 表 名 字 的 說 明 。通 常 ，對 

某 物 的 命 名 有 時 即 聲 明 對 它 的 主 權 。神創  

造 並 數 點 星 宿 的 數 目  稱 它 的 名 （詩

一 四 七 4 ) ，並 稱 暗 爲 夜 （創一  5 ) ，事 

赏 上 ，萵 物 爲 祂 所 命 名 （赛 四 十 26  ) 。神 

將 励 物 帶 到 亞 當 面 前 ，確立他對 牠 們 的 主  

權 （創 二 19 ) 。神 題 古 列 之 名 召 他 ，彰顯  

祂 的 主 權 （注 意 在 此 顯 明 揀 選 某 人 完 成 某  

事 工 י 赛 四 五 4 ) 。有 時 雖 省 略 了 『命 

名 j 的 觀 念 ，但 仍 有 主 權 之 意 ，如神從起  

初 宣 召 歷 代 （赛四一  4 ; 參 摩 五 8 ) 。在 

道 些 例 子 中 ，接受者都必須有所回應。

通 常 該 物 之 名 即 顯 明 其 主 要 特 性 。有 

時 包 括 雙 關 語 在 內 （創 廿 七 36 ) ; 在其他  

地 方 ，則 含 有 吿 白 或 個 人 對 該 物 之 評 價  

( 赛 五 八 13 ; 六 十 י ( 14 甚 至 彰 顯 永 恆  

的 眞 理 ，如 在 預 言 中 所 應 許 的 那 嬰 孩 被 神  

命 名 爲 Γ 以 馬 內 利 ·1 ( 赛 七 14 ) 。神在以  

色 列 身 上 樹 立 其 主 權 （赛四一  2 ) ，也稱  

她 爲 其 他 的 名 字 （赛 六 五 1 5 ; 被棄的銀־1 

渣 J י 耶 六 30 ) 。在 出 卅 三 19 ; 卅 四 6 

與 申 卅 三 3 ，宣 吿 神 的 名 字 ，乃說明祂的  

屣性與 / 或 祂 的 主 權 。

本 励 詞 也 有 呼 召 某 人 從 事 某 特 定 顼 工  

( 參 之 意 。法老女兒的婢女問可  

否 去 『叫 J 一 個 奶 媽 （出 二 7 ) 。要除滅  

所 有 的 迦 南 居 民 是 爲 預 防 可 能 因 個 人 情 誼  

而 受 邀 參 與 拜 偶 像 之 窜 （出 卅 四 15 ) 。在 

此 圾 重 要 的 用 法 必 然 是 與 呼 求 神 的 名 有  

關 。這 類 經 文 通 常 指 緊 急 （詩 卅 四 6 ; 八 

一  7 〔 Η  8 〕）或 長 期 的 需 要 （如該隱殺了  

亞 伯 之 後 ，人類感受到咒詛的影響而開始  

求 吿 神 的 名 ；創 四 26 ) 。敬虔人承認原罪  

的 存 在 而 不 斷 地 求 吿 神 （創 十 二 8 ··十三  

4 ; 詩 —— 六 2 ) 。神應允一切求吿祂的人  

( 詩 一 四 五 18 ) 。事 實 上 י 約 民 （包括萬  

民 ，王 上 八 43 ) 都 受 勸 誡 要 求 吿 神 ，知道  

神 必 能 除 去 咒 詛 （赛 五 五 6 ， 13 ) 。若不  

依 此 求 吿 神 ，就 應 當 （詩 七 九 6 ) 且適合  

於 受 神 的 忿 怒 （赛 六 五 12 ) 。在 末 世 ，神 

的 主 權 髙 舉 ，選 民 與 受 咒 詛 的 外 邦 人 ，神 

都 要 召 來 （赛 五 五 5 ) ，他 們 必 奔 跑 來 就  

近 祂 。祂 必 廢 除 巴 別 ，使祂所呼召的萬民  

用 淸 潔 的 言 詞 求 吿 祂 、事 奉 祂 （番 

三 9 ) 。甚 至 他 們 尙 未 求 吿 ，祂 就 應 允  

( 赛 六 五 24  ) 。如 此 ，伊 甸 重 建 ，咒组盡  

除 。對 擁 有 這 類 應 許 卻 拒 絕 神 呼 召 的 以 色  

列 人 是 何 等 可 悲 （赛 六 五 12 ) 。救恩確實  

由 神 而 來 。

q d r i 蒙■召的人

本 字 （與 7 而 ）用 於 指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1， 選 出 的 衆 民 大 會 ■! ( K D ， 

reweA，I I，頁 15 ; 參 申 十 八 ）。

集 會 、 吟 誦 （A S V 、R S V 類

似 ）

本 名 詞 意 指 扣 ^ ，之 結 果 ，首 先 ’用 

來 指 純 宗 敎 性 的 召 集 ，其 次 ，指大聲吟誦  

的 結 果 （尼 八 8 ) 。可 與 同 義 字 m d 比 

較 ，後 者 是 指 定 的 時 間 ，因此也是指定的

集 會 （見 該 字 & י 。（
7^ ־91־ « ，指 每 安 息 日 （利 廿 三 2 ) 與月 

朔 （結 四 六 3 ; 參 赛 六 六 23 ) 。然而最常  

用 於 七 個 特 定 的 安 息 日 ，就是在五個一年  

一 度 的 節 期 （逾 越 節 與 住 棚 節 之 首 、尾都  

有 特 別 的 安 息 日 聚 會 ）期 間 守 的 。逭些曰  

子 （以 及 安 息 日 ）包括吹角召集衆民守嚴

918



2 0 6 5 רב  כן  (qarab) I

肅 舍 （民 十 2 ， 10 ; 參 扣 /  ) 。然 而 ，只 有  

三 大 節 期 、也 只 有 男 丁 是 強 制 參 加 的 （出 

廿 三 1 4 ， 17 ) 。安 息 日 與 贖 罪 日 並 規 定 不  

可 做 一 切 的 工 （利 廿 三 ( י 31 3 ，顼 寊  

上 י 禁 止 任 何 非 宗 敎 性 的 活 励 （赛 五 八 13 

f . ) 。敬 虔 人 全 時 間 琪 注 於 敬 拜 。其 他 六 次  

集 會 也 禁 做 勞 碌 之 工 · 但 不 包 含 預 備 飲 食  

( 利 廿 三 ） 。

關 於 節 期 ，進 一 步 參 見 O T O T ’頁  

3 2 3 - 5 2  °
#  考 害 目 ：T D N T , I I I，pp· 7 0 0 —702· 

T H A T，I I，pp· 6 6 6 —73·
L. J .  C .

2 0 6 4 א  ” I I 對 面 、相 遇 、 降  

臨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類 似 י 但  

後 者 在 某 些 地 方 的 翻 譯 有 些 改 進 ； 

出 五 20 ; 撒 上 廿 五 20  )

本 字 根 意 指 有 計 劃 的 碰 面 ，是 某 人 有  

意 地 與 某 人 相 遇 。是 扣 以 （見 該 字 ）的 副  

型 。比 較 下 列 同 義 字 ：>5 』 ׳ 約 定 見

面 j 來 到 、 降 臨 或 到 達 J ，

「碰 面 、相 遇 ■1 ( 敵 人 或 對 頭 ） ’ 
m 0 ^ ，（相 近 之 同 源 字 ，包 含 到 達 、找  

到 ） ，與 ^ ^ 2 5 /2 。本 字 出 現 1 3 7 次 （ 120 

次 爲 不 定 詞 帶 Μ /μ Μ ) 。

本 字 可 表 示 友 好 的 相 遇 ，如 主 人 猛 衝  

而 出 以 迎 見 貴 客 （創 十 八 2 ; 士 四 18 ) ， 

或 出 去 迎 接 某 人 ，以 承 認 或 得 到 （撒 下 十  

九 1 5 〔 Η  1 6 〕 ）他 爲 盟 友 （參 逬 九 11 ; 
王 下 十 15 ··詩 五 九 4 〔 Η  5 〕 ） 。這 種 碰  

面 是 有 目 的 、有 計 劃 的 。在 宗 敎 用 法 上 是  

迎 見 神 （出 五 3 ; 十 九 17 ; 民 廿 三 3 ) 。

非 友 好 性 的 用 法 是 與 敵 人 軍 車 性 （參  

王 下 廿 三 29 ; 逬 八 5 ， 22 ) 或 非 羾 取 性  

( 出 五 20 ; 七 15 ) 的 相 遇 ，所 牽 涉 的 群 體  

並 非 總 是 淸 楚 的 （創 卅 二 6 〔 Η  7 〕 ） 。眾  

取 性 的 用 法 特 別 有 助 於 豐 富 摩 四 1 2 的 意  

義 ： 以 色 列 阿 ！當 預 備 迎 見 你 的 神 J 
( 見  W . A . B ru eg g em an n ， “ A m o s 4 :4 — 13 

a n d  I s ra e l’s C o v e n a n t W o rsh ip ，” V T  15: 

1一 15 ) 0
在 出 十 四 27 ; 士 十 四 5 中 ，本 字 根 的  

不 定 詞 乃 做 介 系 詞 r 對 、向 （ a g a in s t ) J 
用 。有 時 也 做 限 定 動 詞 用 （王 下 廿 26  ; 參  

H u e sm a n， 7 6 :2 7 1— 95 ) 。

降־״ 臨 』之 意 可 進 一 步 見 钟 以 。

L. J .  C.

2 0 6 5 ב  י ק  I 靠 近 、到 達 、進 入

衍 生 詞

2 0 6 5 a 接 רןךכ־1  近 的 （形

容 詞 ）

2 0 6 5 b ל,רכ+   戰 爭 （陽 性

名 “ ）

2 0 6 5 c  ! ה ^ ר ק  親 近 （ 陰

性 ^ 詞 ）

2 0 6 5 d  | 郎 ר!רוכ 近 的 、

親 屬 （形 容 詞 ）

2 0 6 5 e ר1  ר| ק  供 物 、奉

獻 ·
2 0 6 5 f ו1  ? ר ק  供 應

基 本 上 ，本 字 根 意 爲 成 爲 受 詞 （或 主  

詞 ）之 最 近 與 最 親 的 。其 次 的 含 義 是 與 某  

對 象 赏 際 接 觸 （結 卅 七 7 ; 結 卅 七 1 7 之  

P i e l命 令 式 ；G IC C，52n，64h  ; 或 許 還 有 出  

十 四 2 0 ;  士 十 九 1 3 ) 。 本 字 根 出 現  

約 4 5 5 次 （2 7 9 次 爲 動 詞 ） 。是 普 通 的 閃  

語 字 根 （參 亞 喀 得 文 ^ 斤 心 ， U T  19: 
no . 2268  ) 。應 注 意 的 同 義 字 有  

( 在 用 法 上 與 很 接 近 ） ， 意 義  

更 廣 、強 調 移 動 方 向 ） 。

本 字 根 的 多 種 用 法 都 在 動 詞 出 現 。幾  

個 一 般 性 之 非 専 門 用 法 意 爲 到 達 或 靠 近 ’ 
但 卻 不 具 有 任 何 親 密 之 意 （創 卅 七 1 8 ) 。 

本 字 根 最 基 本 的 意 義 指 主 詞 與 受 詞 之 間  

Γ 拉 近 』到 足 以 看 到 （出 卅 二 29  ) 、可 以  

談 話 （民 九 6 ) 或 甚 至 可 以 摸 到 （利  

十 4 ; 出 卅 六 2 ) 。

空 間 上 的 接 近 是 形 容 詞 ？加 5 6 的 含 義  

( 如 創 十 九 20 ) 。常 與 Γ 遠 』 （ ） 

共 同 出 現 形 成 琪 門 片 語 ，意 爲 Γ 所 一 的 נ־

( 結 廿 二 5 ) 。所 羅 門 在 獻 殿 的 禱 吿 中 重  

複 使 用 此 片 語 （王 上 八 46  ) 。先 知 也 常 引  

用 ，如 Γ遠 近 』的 國 民 都 嘲 笑 以 色 列 （結  

廿 二 5 ) ，然 而 ，神 對 以 色 列 的 保 守 必 使  

仇 敵 認 識 神 的 大 能 （赛 卅 三 13 ) °

在 時 間 上 表 示 緊 迫 ，用 於 歡 樂 的 （利  

廿 五 1 0 ，禮 年 ；民 廿 四 1 7 ， Γ 杖 J ) 與  

不 祥 的 （創 廿 七 4 1 ，死 亡 ）事 件 。次 要 的  

含 義 （急 迫 的 © 運 之 意 ）爲 摩 西 所 用 （申 

卅 二 35 ) ，指 毀 滅 之 日 ；先 知 用 以 指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 哀 四 1 8 ; 赛 十 三 6 ; 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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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指 明 爲י一 3 ) 。在 此 不 傲 指 某 取 件 臨 近

不 祥 之 事。

動 詞 扣 1 ^ 6 的 一 般 意 義 亦 發 展 爲 其 他 

箅 門 用 法 。在 戰 爭 的 經 文 中 · 意 指 兩 眾 交 

戰 （申 二 19 ; 廿 1 0 ) 。有 時 修 飾 用 詞 會 

畨 略 （ 「打 仗 』 、 「戰 爭 』 ）此 時 励 詞 表 

進 入 戰 場 』 。摩 西 記 錄 以 色 列 人 沒 有־״明 

挨 近 亞 捫 人 之 地 （申 二 37  ) ，但 的 確 靠 近 

他 們 （二 19 ) 。這 看 來 似 乎 是 個 難 題 ，但 

指 『接 戰 J，י若 將 申 二 3 7 解 爲 洱 門 用 法 

而 二 1 9 指 一 般 性 的 接 近 ，此 問 題 即 可 迎 刃 

而 解 。在 申 廿 五 1 1 與 徑 八 5 中 可 淸 楚 看 

出 這 種 眾 事 性 的 含 義 。特 別 注 意 詩 廿  

九 1 5 0 ，若 不 留 心 ，-------七 2 ; 九 一  10 ;
則 可 能 忽 略 其 軍 琪 含 義。 

另 一 個 琪 門 用 法 與 發 生 性 關 係 有 關。 

亞 比 米 勒 即 如 此 表 明 他 與 撒 拉 關 係 淸 白 

(創 廿 4 ) 。亦 可 與 申 廿 二 1 4 比 較 ，是 新 

郞 與 新 娘 「親 近 』後 ，發 現 她 沒 有 貞 潔 的 

憑 據 ；赛 八 3 亦 然 ，是 先 知 與 妻 子 「親 

近 J 後 ，她 懷 孕 了 。或 許 這 也 是 結 廿 三 5 

中 的 含 義 ，其 平 行 字 是 「所 愛 的 

〔1 2 人  j  ( ) ，詩 卅 八  1 1 〔 Η 
。）〔1 9 亦 同 （參 詩 八 八 1 8 〔 Η 

本 動 詞 最 後 一 個 洱 門 用 法 是 禮 儀 上  

指 人 將 供 物 獻 給 神 時 的 每 一 步 驟 。此י的 

觀 念 的 發 展 始 於 摩 西 近 前 來 見 神 （ 出  

百 姓 亦 如 此 前 來 祂י三 5 ) 。其 次 在 西 乃 

。）〔2 0 的 聖 山 （利 四 11 ; 申 五 2 3 〔 Η 

他 們 遵 神 指 示 ，聚 集 前 來 ，央 求 摩 西 （近 

前 ）去 見 神 ，並 接 受 神 的 訓 示 （申 五 27 

Η  2 4 〕 。此 外 ，他 們 在 神 指 示 的 地 方 會〕 

見 神 。他 們 將 建 會 幕 的 材 料 帶 來 ，作 爲 供 

物 （ ) 獻 給 神 。利 未 人 乃 當 做 供 物 

(近 前 ）事 奉 神 ，如 同 會 薜 的 管 理 员 （民 

十 六 9 ; 十 八 4  ; 參 密 三 4  ) ，而 亞 倫 與 

其 後 裔 則 爲 一 切 聖 事 獻 祭 的 總 管 （參 利 十 

3 ;民 十 八 3 ，22 ) 。如 此 近 前 事 奉 之 職 務 

上 的 含 義 乃 出 於 神 的 特 別 揀 選 ，代 表 以 色 

列 人 （出 廿 九 4 ) 。他 們 藉 著 洗 濯 、更 

衣 、爲 自 己 獻 祭 而 使 得 自 己 更 加 潔 淨 （與 

普 通 人 分 別 出 來 ；利 九 4 ，8 ，10 ) 。重 要 

的 是 ：H ip h i l字 幹 最 常 用 來 指 百 姓 （利 一 

14 )透 過 祭 司 （利 一  5 ) 將 代 表 性 的 祭 物 

獻 給 神 （利 一  13 ) 。任 何 到 祭 司 面 前 的 祭 

物 都 是 聖 的 ，凡 不 燒 獻 （或 用 其 他 方 法 銷 

毀 ）的 部 分 都 屬 於 道 些 辦 理 聖 琅 者 （利 三 

7)。道 種 職 務 含 義 煅 爲 意 味 深 長 的 用 法 出

現 在 耶 卅 י 21 未 來 神 的 君 王 （君 王 髋 系 ？

) 要 在 祭 壇 前 擔 任 聖 職 （在 王 國 時 期 ，一  

般 君 王 不 任 此 聖 職 ，除 非 是 背 道 ， （參 王  

下 十 六 1 2 )  1
在 困 難 的 訴 訟 案 件 中 ，神 是 審 判 官 ， 

他 們 要 到 祂 面 前 來 （到 會 幕 前 ，利 九 5 ;  
撒 上 十 20 f. ) ，如 亞 干 的 事 蹟 經 掣 籤 而 敗  

露 （密 七 1 4 ) 、戦 爭 之 是 否 可 行 的 決 定  

( 撒 上 十 四 36 ) ，和 在 末 世 （與 屬 疲 的 ） 

萬 民 聚 集 近 前 來 聽 神 對 人 類 的 判 決 （赛 四  

一  1 ; 四 八 1 6 等 ） 。

此 宗 敎 的 含 義 與 的 其 他 出 處 有  

關 ，如 哀 三 5 7 ，當 哀 吿 者 呼 求 （ ，見  

該 字 ）時 י 神 便 臨 近 ，即 神 預 備 並 樂 意 幫  

助 （參 申 四 7 ; 詩 卅 四 1 8 〔 Η  1 9 〕 ） 。在  

神 的 許 多 屬 性  如 祂 的 名 （詩 七 五 1 〔 Η
2 〕 ；—— 九 151 ) 、祂 的 救 恩 （詩 八 五 9 
〔Η  1 0 〕 ）與 祂 的 公 義 （赛 五 一  5 ) ——  
中 ，祂 被 形 容 爲 忠 信 之 人 的 盟 友 （參 尼 十  

三 4 , 創 四 五 1 0 ) 。在 此 並 非 被 動 之 意  

( 即 可 親 近 ） ，而 是 主 動 的 （即 幫 助 者 、 

盟 友 ） 。而 且 ，在 認 識 論 上 ，神 的 話 也 與  

人 相 近 （申 卅 14 ) 。然 而 ，耶 利 米 或 許 也  

以 此 觀 點 （與 宗 敎 上 的 含 義 ）說 以 色 列  

人 ，雖 口 與 神 相 近 י 心 卻 遠 離 （耶 十  

二 2 ) 。所 羅 門 將 他 的 話 獻 給 神 ，或 許 是  

作 爲 持 續 性 的 祭 物 （王 上 八 59 ) 。

q A r ^ b 近的

此 形 容 詞 等 於 9加 的 （親 近 ） ，不 同  

的 是 ：本 字 主 要 的 （幾 乎 是 所 有 的 ）用 法  

都 是 宗 敎 性 的 。共 出 現 1 1 次 。

(?νδδ戰 爭 、打 仗

本 名 詞 （亞 蘭 文 借 用 字 ；參 G K C , 84 

η ) 指 實 際 參 與 戰 爭 。詩 人 述 說 神 拯 救 他 脫  

離 爭 戰 （詩 五 五 1 8 〔 Η  1 9 〕 ；參 亞 十  

四 3 ) ，並 指 敎 他 爭 戰 的 事 （詩 一 四  

四 1 ) 。可 與 同 義 字 比 較 。本 字  

出 現 八 次 。

拉 近

本 不 定 詞 附 屬 形 出 現 兩 次 （詩 七  

三 28  ; 赛 五 八 2 ) ，都 反 映 出 本 字 根 的 宗  

敎 用 法 （見 下 ） 。

碑 近״156 、近 蜆 、鄰 舍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類 似 ，但 尼 十 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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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 V 作 a llied較 爲 可 取 ）與 詩 七 五 1 
〔 Η 2 〕（ R S V 修 訂 ）例 外 。此 形 容 詞 可  

表 空 間 （創 十 九 20 ) 、時 間 （ 申 卅  

二 35 ) 、家 族 （利廿一  2 ) 、結 親 （尼十  

三 4 ) 或 認 識 論 上 （申 卅 14 ) 的 親 近 。有 

許 多 同 義 字 ：如 ，h e / ( 在 旁 邊 的 ），
毒

與  Smi/ ( 同 伴 、鄰 舍 ） ， ) ״ 伴 

隨 ） ) י 住 在 旁 邊 者 ），與 扣 7 /
( 有 责 任 的 血 親 ） ) י 血 親 ）等 。本

字 出 現 7 3次 。

《ΟΓδά/ι供 物 、奉 獻

A S V 通 常 譯 作 ob la tion，R S V 則 作

offering。本 名 詞 意 指 帶 近 前 來 之 物 ，即給

神 的 祭־״ 物 j ，用 以 「獻 祭 j  ( 如同所有

獻 祭 用 的 祭 物 與 供 物 ） ，或 只 是 供 聖 所 使

用 之 物 （民七  13fT. :參  KD，

II，頁  271; Vos，BT，頁  175 ) 。本 字 出 現

1 8次 י 僅 見 於 利 ，民 與 結 （廿 28 ; 四

十  43 ) 。參古亞爾文  7̂ ־6מ  ( H. Donner &
W. Rollig， ΚΑΙ II，頁  41 ) 。同 義 字 可 比

較 禮 物 ，含 義 比 本 字 更 廣 ） י
minha 與  zdbah °# ·

名 詞 有 許 多 要 注 意 的 地 方 ，我 

們 無 法 在 此 —— 細 述 。宗 敎 祭 物 的 要 素  

有 ：首 先 ，奉 獻 者 所 作 的 ，他 的 選 擇 必 須  

代 表 他 自 我 的 獻 上 י 包括他維生之物與出  

產 （ Vos ΒΤ，頁 175 ) ，必 須 沒 有 瑕 疵 ， 

因 爲 上 好 的 乃 屬 神 。奉 獻 者 的 愛 與 分 別 爲  

聖 自 然 引 導 他 獻 上 最 好 的 （創 四 4 ) ，唯 

有 如 此 方 可 顯 明 完 全 的 獻 祭 與 道 徳 上 應 有  

的 純 全 （彼前一  19 ) 。祭物是神特別指定  

的 （利 一 〜 七 ） י 要 帶 到 神 指 定 之 處  

( KD，Pemarewc/!, II，頁  279 ) 。唯 有 達  

到 神 標 準 的 敬 拜 才 蒙 悅 納 。爲著事工而獻  

的 活 祭 需 先 按 手 （K D ，同 上 ） י 所傅遞到  

祭 物 身 上 的 不 傜 是 獻 祭 者 的 意 圆 ，也是他  

的 罪 （Vos，BT，頁 180 ) ，自承應受死的  

刑 罰 ，而 由 祭 牲 代 债 （V o s，同 上 ）。因 

此 ，血 （見 該 字 ）乃 用 以 遮 蓋 （來 十  

三 15 ) ， 祭 牲 則 做 火 祭 （K D ， 頁 

280 ) ，人 的 生 命 就 象 徴 性 地 獻 給 神 。祭司 

接 受 血 與 祭 牲 （祭 肉 ） ，根 據 特 定 目 的 禮  

儀 獻 上 。由 神 指 示 全 部 燒 獻 歸 神 。我們應  

該 仔 細 留 意 逭 與 異 敎 的 獻 祭 觀 有 所 不 同 ， 

聖 經 的 敎 導 指 示 並 非 將 價 値 轉 移 給 神  

( Vos，B T ,頁 176 ) ，以 色 列 宗 敎 禮 儀 的  

中 心 意 義 是 屬 疲 的 （出 十 九 4 〜 8  ; 耶

七 210 \ ; 何 十 四 3 ) 。在 新 約 時 代 ， 

代 表 誓 願 ，藉 之 將 某 人 的 資 財 交 給 聖 殿  

( 但 實 際 上 有 所 保 留 ） ，如 此 便 不 需 要 給  

別 人 （ 可 七 11 ; 太 十 五 5 ; IS B E， 

頁 709 ) 。 （進 一 步 的 討 論 見 K D ，外 /2如- 
/ewc/2, I I, 頁  265ff·; O T O T ，頁  262; V os, 
B T , 頁  1 7 2 ff·)

供 應 、供 物

足 的 變 化 發 音 （或 寫 法 ）。本 

名詞僅在尼希米記出現兩次。

參 考 害 目 ：Snaith， Norman H.， “Sacr- 
ifices in the Old Testament，” VT 7:308 — 
17· TDNT，III，pp. 860—64· THAT，II， 
pp. 67480 ־־־.

L. J .  C .

ב 2066 ר ק 印 丸 》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066a קרכו 其 中 、 中 間

、 內 部 、 部 分 （ASV 
與 R S V 譯 法 類 似 ，R SV經常 

在 譯 法 上 有 所 改 進 〔詩 八  

二 1 ，九 四 19〕 ，但 詩 五 五  

15〔 Η 16〕卻 不 然 ）

本 名 詞 意 指 內 在 。可表示動物或人類  

身 體 ，或 一 群 人 或 社 會 結 構 （如 城 市 ）之 

內 部 。常 作 介 系 詞 用 י 「在 ……中 間 、當 

中 j ( 哈 三 2 ; 民 十 四 13 ) 。本字與  

( 心、，耶九  8 〔 Η 7 〕 ） 、 nepesA ( 魂 ，赛  

廿 六 9 ) 與 其 他 各 樣 內 在 器 官 （通常是不  

同 心 理 作 用 之 所 在 ）平 行 使 用 。相近的同  

義 字 是 /从 （見 該 字 ）。亦 見 於 烏 加 列 文  

( UT 19: no. 2269 ) 與 亞 喀 得 文 （ger- 
) 。本 字 出 現 2 2 2次 （或 許 詩 四 九 11 

〔 Η 12〕讀 作 ״ 墳־ 墓 J 較 好 ， 

L X X 與 敍 利 亞 譯 本 皆 採 讀 法 〔N I V 亦 

然 〕）。

神 學 上 ，人 內 在 的 態 度 （創 十 八 12 ) 
與 思 想 （詩 六 四 6 〔 Η 7 〕）都 爲 神 所 知  י
這 是 極 爲 邀 要 的 。人裏面的靈與所有內在  

構 造 都 是 神 所 創 造 （亞 十 二 1 ) 。所 以 ， 

詩 人 可 以 禱 吿 ，求 造 物 主 爲 他 造 正 直 的 ®
( 詩五一  10〔 Η 12〕）。神可以應許如此  

行 （結 ^ -一  19 ; 卅 六 26 ) ，而且祂更要  

將 祂 自 己 的 靈 安 脰 在 人 衷 面 （結 卅  

六 27 ) 。神 的 靈 在 以 色 列 人 中 י 使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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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受 巴 勒 斯 坦 爲 業 ，勝 過 他 們 的 仇 敵 （赛 

六 三 11 ) 。三 位 一 體 的 神 （出 廿 三 21 ;
卅 四 9 ) 是 忌 邪 的 神 （ 申 六 15 ;

參 י 只 要 百 姓 保 持 聖 潔 （ 申 廿  

三 1 4 〔 Η  1 5 〕 ；十 七 7 等 ） ，在 死 亡 的  

恐 懼 下 （ 申 廿 5 ) ，神 確 保 得 勝 （ 申 

七 21 ; 害 三 1 0 ) 。若 神 的 子 民 不 受 餐 戒  

而 背 逆 ，祂 也 會 以 警 戒 之 災 刑 罰 他 們 （申 

Η- —  6 ··卅 一 17 ) °
L. J .  C .

י (qorban) קל^ו

見  2065e ， f

2 0 6 7 ם  ד ר ה  斧 （如 撒 上 十 三

20  ; 士 九 48 ) 來 源 不 詳

2 0 6 8  碰 見 、遇 見 、降 臨 、 

發 生 、以 樑 建 造

衍 生 詞

2 0 6 8 a ה!  ר ק  機 會 、 意 外

( ,陽 性 名 詞 ）

2 0 6 8 b ) ל»רח־  V r ? ) 反 對  

2 0 6 8 c הו  ו לו מ  ( m i q r e h ) 偶 然 、遭

遴 · （陽 性 名 詞 ）

2〇6 8 d 棵 ר,ורה+  木

2〇6 8 e 以 קרדד1*  操 建 造 來

^ 名 詞 的 動 詞 ，未 曾 以 Q al 

出 現

2〇6 8 f 房 כ?ר!רול1  頂 傲

見 ^ 傅 十 18 

2 0 6 8 g  1 ה；ר!ר  城 、市

2 0 6 8 h ת  ך ק  (g w e ij  城

本 字 根 是 冲 巧 ，的 副 型 ，有 三 個 含  

義 ：⑴ 相 遇 、碰 見 ，⑵ 遭 遇 與 / 或 發 生  

( 大 部 分 是 ）非 人 力 所 能 控 制 之 事 ，⑶ 以  

樑 建 造 ，見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扣 心 。同 源 字  

見 烏 加 列 文 Γ 遇 』 （ U T  19: no· 

2277  ) 。本 字 根 （動 詞 與 此 處 所 列 之 衍 生  

詞 ）出 現 5 1 次 。

本 字 根 的 第 一 種 含 意 與 其 副 型 钟 治  ״
平 行 ，用 於 宗 敎 （參 出 三 18 ; 民 廿 三 2 〜 

3 ) 與 敵 對 （軍 事 ，申 廿 五 18 ) 用 法 上 °
第 二 種 含 義 可 見 於 人 宣 吿 人 類 （或 自  

己 ）對 於 事 件 之 控 制 的 一 般 原 則 。有 趣 的  

是 ，聖 經 立 刻 力 駁 哈 曼 對 於 事 情 的 錯 誤 觀

淸 楚顯明神對萬顼的護理י (念 （斯 四 7 

有 其 主 權 。當 雅 各 不 肯 讓 便 雅 憫 去 埃 及 

(創 四 四 2 9  ) ，他 使 用 此 字 ，並非論斷其 

他 兄 弟 。顯 然 ，他仍未察覺他們對約瑟的 

創 四 二 3 8  ; 出י陰 謀 （注 意 扣 伯 ，的 用 法 

一  1 0 ) 。掃羅爲了要隱多珥的女巫爲他招 

魂 ，不 惜 起 誓 保 證 她 必 不 受 罰 （撒上廿八

1 0) 〇
第 二 槌 含 義 也 可 見 於 以 神 的 護 理 爲 肇 

因 之 情 形 中 。亞伯拉罕的僕人祈求神掌管 

他 所 要 遇 見 之 窜 ，使他的祈求可以得著答 

應 （創 廿 四 1 2  ; 參 創 廿 七 2 0  ) 。神與假 

神 （虛 無 之 神 ）的 對 比 ，乃是它們無法預 

言 將 要 Γ 發 生 J 的 事 。祂 的 無 所 不 在 ’並 

無 所 不 知 是 無 可 匹 敵 的 。祂 知 道 ，因爲萬 

; 2 3〜2 2 有 都 是 祂 所 創 造 而 有 的 （赛四一 

1  -一  2 3  ) ，因 此 ，祂也־四 六 8 〜 1 1  ; 參民 

依 其 判 斷 ，指 明 未 來 之 事 （但 十 1 4  ; 參 

。(2 9 扣冷，之 用 法 ；創 四 九 1 ; 申卅一 

所 以 ，無 一 事 出 於 偶 然 ，或 命 運 。神掌管 

一 切 。雖 然 （也 因 爲 ）如 此 ，人對非神本 

意 或 非 祂 所 導 致 的 事 需 負 责 任 （參申廿三 

1 0〔 Η  1 1 〕）。他 受 神 律 法 的 約 束 ，不可 

以 偶 發 之 事 抗 辯 ，或以權宜之說 掩 飾 其 暴 

行 （撒 下 一  6 ) 。當 然 最 顯 著 的 例 子 就 是

亞 當 犯 罪。

因 著 人 類 表 面 上 的 、無 意 義的成就與 

神 的 護 理 對 萬 事 的 掌 管 （箴 十 六 3 3  ) 而更 

; 加 強 化 傅 道 徑 中 的 困 境 （二 1 4  ; 九 1 1 

三 1 9 ) 。傳 道 者 的 結 論 是 ，人 類 是 受 造 

者 ，不 應 心 存 懷 疑 ，只 要 順 服 造 物 主 （十 

二 1 3 〜 1 4 ) 。所以宿命論或機會主義在希 

伯 來 的 思 想 中 ，完 全 是 陌 生 的 （G · 况 

。( 5 9 3 T r e v o r ， “ C h a n c e , ”  I S B E ，I ，頁 

宿 命 論 或 許 見 於 異 敎 之 非 利 士 人י然 而 

(撒 上 六 9  ) 或 埃 及 人 （出一  1 〇 ) 的口 °

(夜 間 的 ）意 外  

本 名 詞 意 指 超 出 人 類 举 握 之 事 件 ’夜 

間 夢 遺 使 人 不 潔 淨 ，不 論 是 射 精 或 痢 疾 

。）〔1 1 (僅 見 於 申 廿 三 1 0 〔 Η

敵 對 的 ）相 遇) 
本 名 詞 僅 見 於 利 廿 六 章 ，意指仇人相

準 備 打 仗 。共 出 現 七 次。י見

發 生 、 f t 

R S V 與 A S V 不 同 ，因 前 者 引 入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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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J ( fa te  ) 觀 。此 由 m e m 構 成 的 名 詞 ， 

意 指 動 詞 『發 生 j 的 結 果 。共 出 現 1 0 次 。

gSra操 木

本 名 詞 指 可 被 砍 倒 之 物 （ 王 下  

六 2 ) ，可 做 建 築 物 中 在 人 頭 上 （削 十 九

8 ) 的 部 分 （代 下 三 7 ) 。 出 現 五 次 。 

與 扣 心 連 用 可 能 指 樑 木 相 接 。

屋 頂 、橡

此 僅 出 現 一 次 的 詞 語 意 爲 蓋 住 人 的 房  

屋 之 結 構 י 可 能 會 漏 （傅 十 18 ) 。與 Piel 
分 詞 （重 現 子 音 ）有 別 ，有 ( 表 示  

定 冠 詞 ） ^ 雖 然 無 聲 ·y/Λν’β 之 上 的 w em  
通 常 不 加 ( 詩 一 〇 四 3 ) 。

L. J .  C .

城 、市 （R S V 與 A S V 類 似 ） 。或  

許 衍 生 自 ，城 市 是 人 見 面 之  

處 。同 義 字 ‘ ？r 是 較 常 見 的 字 ，而  

主 要 用 於 詩 體 。

有 些 特 別 的 城 是 用 本 字 ：基 列 （何 六  

8 ) ，西 宏 （民 廿 一  28 ) 與 大 馬 色 （耶 四  

九 25 ) 。圾 常 用 的 是 耶 路 撒 冷 城 。她 雖 被  

圍 困 （赛 廿 九 1—— 在 此 稱 做 亞 利 伊  

勒 ） י 必 不 亡 於 亞 述 （赛 卅 三 20  ) 。是 大  

君 的 城 （詩 四 八 2 〔 Η  3 〕 ） ，祂 是 她 堅 固  

的 保 障 。

「大 君 j 原 爲 巴 比 倫 與 亞 述 諸 王 頭 銜  

( 參 王 下 十 八 1 9 ， 28 ; 猶 滴 傅 二 5 ) 。此  

處 亦 用 神 （ 參 詩 四 七 2 ; 九 五 3 ; 瑪  

一  4  ) 。甚 至 在 新 約 中 ，『大 君 的 京 城 J 
也 是 耶 路 撒 冷 （太 五 35 ) 。以 赛 亞 說 耶 路  

撒 冷 曾 是 忠 信 之 城 ，現 在 倒 成 了 妓 女 ，即  

不 忠 （一  21 ; 參 何 四 י ( 1 然 而 公 義 必 復  

還 於 她 中 間 ，她 必 再 次 稱 爲 公 義 之 城 、忠  

信 之 邑 （一  26  ) 。意 即 耶 路 撒 冷 不 僅 嬰 成  

爲 敬 虔 而 高 贵 ，她 也 必 被 堅 立 （逭 個 詞 語  

也 用 來 指 大 衛 王 朝 ，撒 下 七 1 6 ; 詩 八  

九 3 7 〔 Η  3 8 〕 ） 。耶 路 撒 冷 爲 持 久 之  

城 J ，如 同 羅 馬 爲 『永 慑 之 城 j 。

本 字 以 附 屬 形 與 其 他 字 連 用 ，作 爲 專  

有 名 詞 ；蕋 列 亞 巴 一 四 城 （害 十 四 15 ; 十  

五 1 3 ; 廿 一  1 1 ) ，莛 列 巴 力 一 巴 力 城  

( 密 十 五 60 ) ，蕋 列 胡 瑣 一 街 城 （民 廿 二  

39 ) ，菡 列 耶 琳 一 森 林 城 （撒 上 六 21 ) 與  

基 列 西 弗 一 文 士 城 或 補 給 眾 官 城 ；參 切 /7以 

( 士 一  1 1 ) 〇

城 市 可 有 多 種 特 性 與 行 動 י 可 以 是 罪  

惡 的 （哈 二 י ( 12 但 也 可 以 是 忠 信 的 （赛  

一  21 ) 、公 義 的 （赛 一  26  ) 。可 位 居 戦  

略 要 地 （ 申 二 3 6 ) 、 堅 固 的 （ 赛 廿  

五 3 ) ，可 視 爲 安 穩 之 處 （箴 十 15 ; 十 八  

11 ) 。城 市 可 以 歡 樂 （箴 ^ -一  1〇 ; 赛 卅 二  

13 ) 、喧 _  ( 王 上 一  4 1 ， 45  ; 伯 卅 九 7 ; 
赛 廿 二 2  ) 與 空 虛 混 沌 （赛 廿 四 10 ; 創 一  

2 )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 , II, P R  681 — 8 3 。

C . S .

ה ל ק  見  2077c，2068 , 2068e·
gSrSW 見) רןרוב  2065d.

2 0 6 9 ח  ר ק  l  免

衍 生 詞

2 0 6 9 a 光 קךח־ן־  秃 （ 陽

¥ 名 詞 ） *
2 0 6 9 b ( רןךחדד1  光 先 （陰

2 0 6 9 c ת+  ח ר ק  ( g a r a p a i ) 頂 門 先

( 陰 性 名 詞 ） ^

本 字 根 指 人 的 頭 上 缺 少 頭 髮 。可 能 是  

剪 髮 或 剃 髮 （彌 一  1 6 ，與 剃 除  

j 平 行 ；伯 一  20  ; 耶 七 2 9 ) 、拔 除 （

，尼 十 三 25 ) 、痳 瘋 （利 十 三 42 ) 
或 其 '他 自 然 因 素 （利 十 三 4 0 ? ) 所 造 成  

的 。同 義 字 見 與 （前 額 光  

禿 ） 。本 字 根 出 現 2 3 次 。

迦 南 風 俗 中 爲 死 者 哀 哭 要 剃 頭 ，神 明  

令 祭 司 （利 卅 一  5 ; 參 耶 四 一  5 ) 與 百 姓  

( 申 十 四 1 ) 都 不 可 模 仿 ，因 爲 他 們 是 神  

的 聖 僕 與 子 民 ，要 保 守 自 己 ，不 沾 染 偶 像  

崇 拜 （參 B a r n e s對 彌 一  1 6 的 解 釋 ） ° 然  

而 ，並 非 所 有 的 禿 頭 都 是 不 潔 淨 （利 十 三  

40  ) 。事 贲 上 ，也 並 非 所 有 的 剃 頭 都 代 表  

所 禁 止 的 哀 悼 。神 命 令 （彌 一  16 ) 並 期 望  

祂 的 子 民 （赛 廿 二 12 ) 爲 自 己 的 罪 大 大 哀  

傷 。祂 以 死 亡 刑 罰 他 們 י 使 他 們 爲 死 者 哀  

哭 （結 七 18 : 赛 三 24 י (  但 甚 至 連 如 此  

悲 慘 之 事 ，也 不 能 使 他 們 謙 卑 下 來 。審 判  

之 高 潮 乃 描 繪 週 地 死 亡 卻 禁 止 哀 哭 （耶 十  

六 6 ) 。光 禿 代 表 悲 哀 （耶 四 七 5 ) 。

王 下 二 2 3 對 以 利 沙 的 嘲 弄 （J. W . 
K a p p， “ B aldness” ，IS B E，1· 頁  3 8 0 f)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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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可 恥 的 י 因 爲 汚 辱 神 的 先 知 （钟 / p ， 

見 該 字 ）就 是 褻 慢 神 自 己 。根 據 律 法 ^ 該  

死 的 （參 ^ δ /α /與 利 廿 9 ) 。

qereah

A S V 與 R S V 同 。本 名 詞 出 現 兩 次 ， 

指 g S raA 的 狀 態 。

q o r l ^ h 先免

A S V 與 R S V 同 。本 名 詞 洱 指 剃 頭 以  

示 極 深 地 悲 慟 。共 出 現 1 1 次 。

g S r a ^ a i頂 門 先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類 似 。本 名 詞 出 現  

四 次 י 專 指 頭 頂 光 禿 ， 則 指 前 額  

禿 （利 十 三 42 ) 。 _

L. J .  C .

2 0 7 0  r n p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2 0 7 0 a ח  ר ק  霜 、冰 （如 創

卅 一  40  ; ‘̂一 四 七  17 )

見  2069c 
רי ק  ( Y A  見  2068b 
א רי ק  (^δΓ?ν 見  2063b 
W  見  2068g

2071 ם  קכ  展 開 或 放 上 某 物

( 結 卅 七 6 ， 8 )

2 0 7 2 רו  ?  放 光 （ Q a l ) 、 有 角

( H i p h i l )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2 0 7 2 a q) קרו!־  e re n) 角

此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首 先 用 於  

指 摩 西 與 神 相 會 後 臉 上 發 亮 （ 出 卅  

四 2 9 ) ，其 次 指 有 角 （詩 六 九 3 1  ־11〕
3 2 〕 。武 加 大 譯 本 都 課 爲 ״ 角־ j ，使 得 米  

開 朗 基 羅 在 他 有 名 的 摩 西 雕 像 的 頭 上 多 了  

兩 隻 小 角 ；注 意 幻 乂 在 哈 三 4 也 有 同 樣  

的 誤 譯 。Q a l用 以 指 角 的 形 式 ，而 非 其 本  

質 。本 字 根 與 Ώ Α α/、 ‘ δ / 、 Αδ/α/ 等 字 相  

反 ，道 些 字 都 指 『發 光 i 的 本 質 ，而 非 形  

式 。本 字 根 出 現 7 7 次 （有 四 次 爲 動 詞 ） 。

g e r e n 内 、光 線 、山丘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同 。本 字 根 主 要 指  

多 種 励 物 （公 羊 、野 牛 ）的 角 （參 烏 加 列  

文 《m ， U T  19 : no· 2279  ) 。象 牙 也 意 爲  

( 或 誤 爲 ）大 角 （結 廿 七 15 ) 。經 常 以 衍  

生 的 含 義 出 現 ，與 力 量 、驕 傲 與 蓬 勃 的 朝  

氣 （έ /似！ vira/e ) 。L. S ch m id t 正 確 地 說  

明 ：「在 舊 約 中 ，角 不 僅 以 物 質 的 力 量 象  

徵 先 知 的 行 動 （王 下 廿 二 11 ) ，或 用 以 描  

述 異 象 中 打 散 以 色 列 的 權 勢 （亞 一  18〜

2 1 ) ; 它 就 是 直 接 表 明 能 力 的 詞 語 >|

( T W N T ，I I I，頁  669  ) ( 參 申 卅 三 .17  ; 
撒 下 廿 二 3 ; 詩 十 八 2 〔^ 1 3 〕 ） 。 

S c h m id t也 說 · ·牙 齒 、口 與 爪 子 都 是 強 暴  

之 能 力 的 表 象 ；而 角 指 物 質 的 力 盘 與 能  

力 。惟 有 神 可 高 舉 或 踐 踏 角 ；當 某 人 髙 舉  

自 己 的 角 ，意 指 狂 傲 （詩 七 五 4 〜 5  ) 。結  

果 ，『角 』就 成 爲 賦 有 此 能 力 之 人 的 象 徵  

( 但 八 2 0 〜 2 1  ) 。本 字 亦 用 於 指 像 角 之 突  

出 物 ，或 山 岡 （赛 五 1 ) 。用 角 做 樂 器  

( 窗 六 5 ) 與 容 器 （撒 上 十 六 1 ) 。

在 摩 西 的 臉 上 所 閃 耀 神 能 力 之 光 輝 ， 

被 描 述 爲 像 角 一 樣 ，也 極 適 合 （ 出 卅  

四 29  ; 也 參 哈 三 4  ) 。其 次 ，角 放 置 於 祭  

壇 乃 象 徵 神 的 臨 在 與 能 力 。特 別 在 這 些 角  

上 行 贖 罪 之 禮 ，以 血 贖 原 罪 與 隱 而 未 現 的  

罪 （出 卅 10 ; 利 四 7 等 ） 。亞 多 尼 雅 與 約  

押 有 鑒 於 此 ，便 抱 住 祭 壇 的 角 以 求 赦 。前  

者 之 罪 爲 隱 而 未 現 י 蒙 赦 免 了 י  因 爲 大 衛  

知 道 他 的 野 心 ，並 未 糾 正 他 （王 上 一  5 〜 6, 
53 ) 。而 後 者 則 被 殺 （王 上 二 2 8 ， 34  ) ， 

因 他 口 是 心 非 。而 且 這 與 摩 西 律 法 中 有 關  

謀 殺 罪 的 刑 罰 一 致 （出 廿 一  1 4 ) 。

因 爲 角 乃 獸 的 能 力 所 在 ，所 以 神 應 許  

祂 所 揀 選 之 人 得 此 強 壯 之 角 （ 申 卅  

三 17 ) 。如 此 ，人 的 心 與 『角 J 都 可 爲 神  

高 舉 （撒 上 二 1 ) 。人 也 可 以 髙 傲 地 舉 起  

角 來 反 抗 神 （詩 七 五 4 〜 5 〔 Η  5 — 6 〕 ） 。 

寧 實 上 ，神 要 砍 斷 惡 人 的 角 י 髙 舉 義 人 的  

角 （詩 七 五 1 0 〔 Η  11 ) 。角 被 神 髙 舉 是 得  

著 了 勝 利 與 救 恩 （詩 九 二 1 0 〔 Η  1 1 〕 ；大  

衛 的 角 要 發 生 ，詩 一 三 二 1 7 ) 。神 是 一 切  

眞 正 救 恩 之 源 ，故 名 之 爲 「拯 救 的 角 J 
( 撒 下 廿 二 3 )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 V II，ρρ· 7 6 - 8 5 ·
L. J .  C .

屈 ?רם 2073 身 、 Τ 腰 、蹲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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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 四 六 1 ，2 )

衍 生 詞

2 0 7 3 a  鈎 子 （在 會 幕

幔 子 之 邊 緣 ，出 廿 六 11 = 卅  

六  1 3 ， 18 )
2 0 7 3 b ס  ל‘ן !? 腳 踝 （撒 下

廿 二 37 = 詩 十 八 37 ) 可 能  

爲 g d r a s 之 衍 生 詞 （B D B 與  

G B  )

見  2073b

2 0 7 4 ע  ר ?  撕 、撕 爲 碎 片

衍 生 詞

2 0 7 4 a ע  ר !? 斷 片 （如 王 上

־1  -一  30 : 箴 廿 四  21 )

扣 ״1 » 指״ 撕 破 衣 服 或 類 似 之 物 下 （耶 四  

3〇 ; 廿 二 1 4 除 外 ） 。共 出 現 6 3 次 。與 下  

列 諸 字 有 別 ：化 糾 ，「分 裂 ，分 開  穿 過

硬 物 做 成 通 道 』 ，钟 ^ / 「 自 … … 撕 下 J ， 

/7加 叫 Γ 裂 爲 兩 半 J w 0 ra׳ /7「撕 肉 j 加? י  2/ 

r 剝 皮 ·I י Γ 裂 爲 碎 片 · I 。並 參 问 義

爲 ：/7 5 m m r 撕 裂 J 。參 亞 蘭 文 《 ^׳ (  W1 
D o n n e r  a n d  H . R o llig , Κ Α Ι，I I，頁  42 ) 
撕 、 毀 謗 （ ？ ） （ 詩 卅 五 1 5 ,  R SV  

作  s la n d e r〔毀 誇 〕 ） 。

^否/ ^ ‘ 可 用 於 字 面 意 義 ，指 布 （利 十 三  

56 ; 撒 上 十 五 27 ) ，或 象 徵 意 義 ，指 國 家  

自 王 室 中 分 裂 （撒 上 十 五 2 8 等 ） 。大 多 指  

錐 心 刺 骨 之 悲 慟 的 行 励 （撕 裂 上 衣 與 內 袍  

的 胸 前 部 分 以 顯 露 心 中 的 悲 痛 ；參 K D  ’ 

利 十 6 ) 。 發 生 在 剛 知 道 死 訊 （創 卅  

七 29 ) 或 其 他 慘 案 （民 十 四 6 ; 密 七 6 ) 

時 。 ״ ־ 撕 裂 J 衣 服 可 能 還 要 穿 上 麻 衣  

( ，見 該 字 ；創 卅 七 34 ) ，並 頭 蒙 灰  

塵 （撒 上 四 1 2 ) י  脫 掉 鞋 子 （撒 下 十 五  

30  ) ，且 以 手 抱 頭 （撒 下 十 三 19 ) 。曾 有  

兩 次 י 以 色 列 國 王 撕 裂 衣 服 表 示 無 力 醫 治  

與 供 應 食 物 י 以 利 沙 證 明 只 有 百 姓 所 離 棄  

的 神 才 是 以 色 列 眞 正 的 王 י 能 醫 治 乃 級 並  

供 應 食 物 （ 王 下 五 7ff. · · 六 3 0 f f · ) (  

參 R . d eV aux , A I，頁 59 ) 。以 色 列 人 禁  

止 倣 效 迦 南 人 （參 ) 哀 悼 的 儀 式 ·· 
剃 掉 鬍 鑌 與 頭 髮 （ _ 廿 一  5 ; 申 十  

四 1 ) 。所 以 ，在 耶 利 米 時 代 的 一 些 敬 虔

人 仍 有 此 舉 ，顯 示 連 他 們 都 缺 乏 道 方 面 的  

敎 導 （耶 四 一  5 ) 。以 斯 拉 （九 5 ) 沒 有  

剃 髮 ，但 拔 了 毛 髮 ，顯 示 他 的 震 怒 與 義 憤  

( K D  ) 。神 要 使 悖 逆 的 子 民 哀 哭 —— 祂 要  

撕 裂 他 們 的 胸 膛 （何 十 三 8 ) 。祂 也 叫 百  

姓 悔 改 ，撒 裂 心 腸 ，而 非 撕 裂 外 袍 （珥 二  

13 ) °
參 考 書 目 ：D eW a rd , E ileen  F ”  “ M o u rn in g  
C u s to m s in  I , I I  S am u el，” JJS  23: 1 — 
27  : 1 4 5 - 6 6 ·

L. J . C.

2 0 7 5 ץ  כ !? 縮 小 、形 成

衍 生 詞

2 0 7 5 a ו  ד ק  r g e r e W 牛 虻 ，即 刺 人  

或 螫 人 的 ^ 蟲 （耶 四 六 20  )

本 字 根 指 縮 成 一 團 ，用 於 眼 睛 、嘴 唇  

與 泥 土 。亦 見 於 烏 加 列 文 （ U T  19: nos. 

2280 י ( 2281 , 意 爲 「咬 』與 『成 形 J ( 泥  

土 在 模 衷 ） י 與 亞 喀 得 文 本 字  

根 出 現 六 次 。

在 Q a l字 幹 ，本 字 根 與 狡 滑 有 惡 意  

的 態 度  J 有 關 （K D ， I , 頁  427  ) ° 
有 些 譯 本 在 詩 卅 五 1 9 等 處 譯 作 I־ 使 眼 色 J 

並 不 得 體 י 因 爲 這 個 譯 法 是 指 快 活 ’而 不  

是 敵 意 ，或 許 譯 作 擠 眼 』較 能 表 示 欺 騙  

與 不 懷 好 意 的 樣 子 。箴 十 1 0 「以 眼 傅 神 的  

使 人 憂 患 』亦 然 。進 一 步 的 支 持 來 自 箴 十  

六 3 0 中 ， Γ 眼 目 緊 合 J 與 ז 嘴 唇 緊 閉 （

) 』的 強 暴 人 ，其 意 思 顯 然 是 在 描 寫  

一 個 粗 鄙 的 人 ，對 其 他 人 的 患 難 視 而 不  

見 י 在 表 現 殘 酷 行 爲 時 緊 閉 嘴 唇 。

在 伯 卅 三 6 則 有 完 全 不 同 的 含 義 ，此  

烏 加 列 文 / 亞 喀 得 文 意 爲 r 塑 造 泥 土  J ， 

比 喩 爲 人 類 之 受 造 ，所 以 也 指 約 伯 自 己 的  

根 源 。見 於 死 海 古 卷 中 依 據 約 伯 記 經 文 而  

寫 成 的 / / 沉 咏 扣 （G a s te r，Τ · Η ”  ΓΑβ 

D ea d  S e a  Scrip tares, D o u b le d a y , rev , ed . 

1964 , p. 183 ) .
L. J . C.

2 0 7 6  地 板 （ 如 王 上  

六 15 ; 摩 九 3 ) 來 源 不 詳

2 0 7 7 ר*  ר ?  I  冷 （ 僅 見 於  H i-
p h U , 耶 六  7 , N IV  作  p o u r  o u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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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8 ר*  רןי  (qarar)  I I

2 0 7 8

2 0 7 9

2 0 8 0

2081

2 0 8 2

2 0 8 3

和 合 作 湧 出 j )

衍 生 詞

··2 7 涼 （箴 十 七 2077 ?רa
廿 五 25 ; 耶 十 八 14 ) 形 容

詞

gdrj 冷 （創八  2 2 ) 陽) 2077 ר,רb
性名詞

17 2077c r l̂i? 冷 （如鴻三 

伯 廿 四 7 ) 陰性名詞;
涼 （ 士  三 ̂ה 2 ק??ןו 077d

24 )陰性名詞 20 י

fgSrar) II 拆 毁 谨 以 *ר!רר
( P i lp e l出 現 一 次 （赛 廿 二 5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ש '  ר
板 （如出廿六 2079 קךשa

( 18 ;結 廿 七 6

ΓΠΡ 見  2068h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ר,שה
5 —種 瓶 子、2080 שוהa 

^子 （如 出 卅 七 16 ; 代上廿

(八 19
墨 水 盒 子 （結 2080 קקתb

11 )供知/之變體 י 九 2 ， 3

見 2080a רןשוה

tttyp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價 值 不 — 2081 ?זה，קa
;詳 的 ^ 值 毕 ^ ( 創 卅 三 1 9 

( 書 廿 四 32 ; 伯 四 二 11

9.^吻 見  2081a) ק^(יןזה 
qasqeset) M 2082a) שקע(ת?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חשש
2082a 魚 鱗 （如 

，9 申 + 四 9, 10 = 利 十 一

(1 0 ， 1 2

5 見  2091a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קשא
2〇83a 即 抑 黄 瓜 （民

\־־—' 5 )
2〇8 3 b  Πψίρρ I  瓜 田 （赛

一  8 ··耶 十 5 )

2 0 8 4 <שב·   ί ^ ά θ Α α δ )聽 、留 心 、注 意

衍 生 詞

2 0 8 4 a  *b^p? 注 意 倾 聽

陽 性 名 詞

2 0 8 4 b b־  y p  (q a s h s M b ) 注 意 倾  

聽 形 容 詞  

2 0 8 4 c  (q a 8 h sh itb) 法 意 佩 振

形 容 詞

本 字 根 指 聽 的 動 作 ，強 調 密 切 注 意 或  

順 從 （留 心 ） 。與 下 列 字 比 較 ：

( 幾 乎 完 全 相 同 的 同 義 字 ）與 傾  

聽 j  "  3 5 」מ 回 應 J 。以 及 「拒  

絕 』 （反 義 字 ） 。本 字 與 同 義 字 ״ 於 5 平 行  

出 現 ，指 順 服 律 法 （尼 九 3 4 ) 。共 出  

現 5 4 次 ，幾 乎 完 全 見 於 詩 髏 。

神 要 求 人 注 意 留 心 （順 服 ）祂 的 話 。 

掃 羅 王 誤 以 爲 獻 祭 的 重 要 性 勝 於 順 服 。撤  

母 耳 提 醒 他 ，神 喜 悅 人 誠 心 順 服 ，宣 吿 了  

舊 約 宗 敎 與 獻 祭 的 中 心 原 則 （撒 上 十  

五 22 ; 參 申 六 4 〜 6  ) 。神 藉 衆 先 知 （如  

耶 六 1 7 ， 19 ) ，多 次 呼 籲 選 民 要 留 心 審 判  

將 至 的 警 吿 （赛 廿 八 2 3 ) י  但 他 們 不 從  

( 赛 四 八 1 8 ; 耶 六 1 9 ; 十 八 1 8 ) 。最  

後 ，神 呼 萬 國 見 證 祂 救 恩 的 應 許 ，承 認 祂  

的 名 （赛 四 九 י ( 1 審 判 所 有 的 悖 逆 之 民  

( 赛 卅 四 1 ) 。凡 不 聽 從 神 的 ，都 要 被 制  

伏 而 必 須 順 服 。神 的 要 求 與 命 令 都 要 履  

行 。然 而 ，人 請 求 神 側 耳 而 聽 י 並 非 強 迫  

屈 從 之 意 （參 詩 十 17 ; 五 五 2 〔 Η  3 〕 ； 

參 ״  δ π ό ) 。

q e s h e b 注 意 傾 換

本 名 詞 出 現 二 次 ’王 上 十 八  

2 9 與 王 下 四 3 1 ，以 R S V 的 譯 法 較 佳 。 

是 動 詞 的 具 體 行 爲 。

q a s h 8 h & b 注 意 倾 聽

本 形 容 詞 出 現 兩 次 （字 形 見 G K C  84b 

b ) ，用 在 比 喩 上 描 述 神 的 耳 朶 注 意 傾 聽 人  

向 祂 的 求 吿 。

q a s h s h i t b 注 意 倾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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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9 0 ר  ש ק  (qaahar)

是 q a sh sh d b的另一 種 拼 法 。

梦 考 寄 目 ：T H A T , II , p p . 6 8 4 - 8 8 ·
L. J .  C-

2 0 8 5  I  艱 難 、嚴 苛

衍 生 詞

2 0 8 5 a  iT^ ip 银 難

的 、殘 酷 的

2 0 8 5 b 作 昨  頑 固

字 根 顯 然 源 於 農 業 環 境 。它 所  

強 調 的 ，首 先 是 指 主 詞 受 制 於 極 道 的 、難  

負 的 軛 ；其 次 爲 牛 對 軛 的 抗 拒 背 逆 。同 義  

字 爲 ： 重 ，強 調 所 負 物 件 之 重  

量 ） %Λάζ י  ( 強 力 ，指 所 負 之 壓 力 ）  ̂
fid m a i ( 強 暴 、殘 忍 ） ) akzdr· י 骚 力 ）。 

注 意 ！阿 拉 伯 文 的 與 拼 法  

不 同 ，意 義 卻 類 似 。本 字 ^  ( 以 及 所 列 之  

衍 生 詞 ）出 現 6 4 次 。

在 許 多 經 文 中 使 用 軛 （‘ 3 / ) 的 隱 喩 ， 

指 難 負 的 （所 以 是 殘 酷 而 沈 重 ） ：在 埃 及  

所 做 的 苦 工 （出 一  1 4 ) ，所 羅 門 的 治 理  

( 王 上 十 二 4 ，誇 大 地 ？ ） ，與 被 擄 到 巴  

比 倫 （赛 十 四 3 ) 。然 而 ，基 督 的 軛 卻 是  

容 易 負 的 （太 ^ -一  2 9 〜 3 0  ) ，雖 然 它 也 要  

求 順 服 （腓 四 3 ) 與 節 制 （林 後 六 15 ) 。 

其 他 經 文 則 僅 強 調 『難 忍 』之 意 （創 卅 五  

16 ; 四 二 7 ; 詩 六 十 3 〔 Η  5 〕 ） ；參 Γ困 

難 j 之 意 （申 一 17 ; 十 五 18 ) 。本 字 的  

另 一 面 （殘 酷 與 沈 重 ）則 衍 生 爲 強 暴 之 意  

( 創 四 九 7 ; 賽 廿 七 8 ) 。

本 字 常 用 以 指 向 神 頑 梗 （硬 著 頸  

項 ） 。如 同 悖 逆 的 牛 י 以 色 列 人 拜 金 牛  

價 ，快 快 偏 離 主 道 （出 卅 二 9 ) 。以 色 列  

人 的 靈 性 （大 部 分 ）仍 是 頑 梗 、悖 逆 、不  

理 會 神 的 引 導 （申 十 16 ; 士 二 19 ; 王 下  

十 七 14 ; 尼 九 16 ) 以 及 祂 的 聖 趣 （參 徒  

七 5 1 ) 。 法 老 頑 梗 地 抗 拒 神 （ 出 十  

三 י ( 15 不 聽 神 的 勸 誡 （出 七 3 ) 。哈 拿  

以 此 字 描 述 她 因 受 困 擾 而 心 中 愁 苦 （撒 上  

一  15 ) °

令 知 知 办 銀 難 的 、殘 酷 的 、頑 固 的 、僅  

硬 的

此 形 容 詞 用 以 修 飾 其 受 詞 ，與 励 詞 有  

相 同 語 意 。

〇 Λ ϊ 頑 固

此 字 只 出 現 一 次 （申 九 27 ) ,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同 。摩 西 以 此 字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對  

神 引 導 的 反 應 。

參 考 窨 目 ：T H A T , I I，ρ ρ . 689 — 91
L. J .  C .

2 0 8 6 ה  ש ק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8 6 a ה  _ מ  僅 見 於 赛

三 2 4 ， 意 義 不 明 N י I V 作  

w ell-dressed h a ir  ; K JV  作  

w ell-set h a ir  ; 和 合 作  r  美 

髮 J ，可 能 爲 刻 意 裝 扮 的 髮 型  

2 0 8 6 b  I I  鐘 出 之

工 \ 以 金 或 銀 所 做 禮 儀 用 精  

細 器 皿 （出 廿 五 1 8 ， 31 ··民  

十 2 ) ; 所 以 ，A S V 譯 作  

b ea ten  ( R SV  作  h am m ered  
; 皆 「 錘 打 』 之 意 ） ， 

而 A S V 邊 註 作 tu rn e d  ( 「變  

成 J ，根 據 赛 三 24  )

2 0 8 7  使 堅 硬 本 動 詞 僅  

以 H i p h i l出 ^1  ( 如 赛 六 三 17 ; 伯  

州־九 16 )

2 0 8 8 弓 קשפז  （詩 六 十 6 ) 。是

的 變 體 拼 法

2 0 8 9 ?־שט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0 8 9 a  真 理 僅 見 於 箴

4 二  21 '

2 0 9 0 繫 ק^זר  、綁 、同 謀

衍 生 詞

2 0 9 0 a 陰 ק^ר}־  謀

2 0 9 0 b שריס  q) לן is h s M ir im ) 命子  

、 華 帶 ״） 赛 三 20  ; 耶  

二  3 2 )

本 字 根 基 本 上 是 指 將 某 物 繫 於 或 綁 在  

某 物 上 。也 用 於 人 類 的 結 盟 。同 義 字 有  

繫 、綁 J ( 僅 出 現 兩 次 ’ 見 箴 六 21 

) 、，0 ^ r ״  ־ 繫 、 以 繩 或 厚 物 綁 住 《1 ’ 
ρδΛαΜ Γ 以 寬 物 包 住 J 。 次 要 意 義 （ 

[ ^ 謀 ）的 同 義 字 有 自 欺 J 、A:5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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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1 *Wi? (qashash ) I

定־״ 約 』。本 字 根 （與 所 列 之 衍 生 詞 ） 

共 出 現 6 0 次 。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繫 、綁 』在創卅  

八 2 8 中 淸 楚 可 見 י 謝拉的手上繫以紅線做  

記 號 。喇 合 也 在 窗 戶 上 繫 了 紅 繩 做 記 號  

( 書 二 18 ) 。神也指示以色列人要將祂的  

話 （律 法 ）繫 在 手 上 י 戴 在 額 上 （申 

六 8 ) 。如 此 ，他 們 的 思 想 與 行 爲 都 受 神  

的 話 所 管 理 。敬 虔 父 親 的 命 令 與 母 親 的 法  

則 （箴 六 20 ) ，以及慈愛誠實都要繫在手  

上 （或 頸 上 ，箴 三 3 ) ，並 寫 在 心 上 （參 

耶卅一  3 1 f f . ) 。在 末 世 ，錫安要如同新婦  

佩 戴 珠 寶 ，招 聚 她 的 兒 女 （赛 四 九 18 ) ° 

或 許 我 們 可 加 上 ，敬 虔 人 要 佩 戴 神 的 話 語  

( H · L eu rin g  “ F in g e r ，” in  IS B E，I I，頁 

1 m  ) 。在 耶 穌 的 時 代 ，猶 太 敎 恪 守 誡 命  

的 字 句 ，常 繫 帶 神 的 話 ，但 因 他 們 的 加  

添 ，使 這 些 裝 飾 品 變 成 了 重 擔 （太 廿  

三 4 )  °
神 提 醒 約 伯 ，唯 有 祂 繫 住 諸 星 於 定 位  

( 卅 八 31 ) ，並 控 制 野 獣 （卅 九 1〇 ) ’ 
可 能 還 有 神 祕 的 怪 獣 （但 參 四 十 19 ) ( 四 

一  5 〔 Η  40  : 2 9 〕 ） °
本 字 可 用 於 人 類 的 關 係 。人 可 以 愛 相  

繫 （創 四 四 30 ; 撒 上 十 八 1 ) ，或 同 謀 惡  

事 （王 上 十 六 9 ) 。叛 國 的 結 盟 若 被 揭 露  

將 受 公 開 抨 擊 （代 下 廿 三 13 ) ，甚 至 處 死  

( 撒 下 十 五 12 : 王 下 十 七 4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當 罪 惡 的 年 代 ，先 知 宣 吿 神 的 旨 意  

時 ，常 被 神 國 的 仇 敵 以 色 列 之 領 袖 （赛 八  

1 3 f . ; 耶 ̂ ־1 一  9 ) 控 爲 叛 國 （摩 七 10 ; 赛  

八  12 ) (  Y o u n g，E. J·， E e rd m a n s， 

1967, I, 頁  311 ) 。

同 謀 、叛 國 、盟 約

A S V 與 R S V 譯 法 類 似 。此  

名 詞 在 赛 八 1 2 意 爲 Γ 同 謀 背 叛 J 
( Y o u n g ，同 前 ，頁 310  ) 。道 不 僅 是 結  

盟 ，如 亞 述 與 以 色 列 結 盟 對 抗 猶 大 。本 名  

詞 出 現 1 6 次 （六 次 是 的 同 源 直 接  

受 格 ） 。

# 考 書 目 ·· D riv e r, G· R ·, “ T w o  M isu n - 
d e rs to o d  P assages o f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JT S  6 :82—87·
L . J .  C .

ם ^רי רן  見 2090b

2091  I 收 集 草 此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以 P o e l出 現 （如 出 五  

7 ··民 十 五 32 · 33 )

母 系 名 詞

2 0 9 1 a ·ש  ( ? 草 、 禾皆丨（如 赛  

五  24  ··鴻 一  10 ; 珥 二  5 )

2 0 9 2 办妒!？ I I 收 集 草 、樹 枝

僅 以 Q a l 與 H i t h p o e l出 現 在 番  

二 1 。意 義 不 詳

2 0 9 3 ת5  ^ ן  ( q e s h e t )弓 （ A SV  與  R SV

同 ）

本 字 指 獵 人 （創 廿 七 3 ) 與 戰  

士 （撒 上 卅 一  3 ) 的 武 器 י 可 用 以 射 箭  

( 王 上 十 三 15ff. ) 。其 烏 加 列 文 的 同 源 字  

是 弘 以 （ U T  19: no . 2287  ) 。本 字 出 現 77 

次 。來 源 不 詳 。

弓 是 古 代 近 東 常 用 的 武 器 ，但 在 以 色  

列 初 期 並 不 常 見 。然 而 ，便 雅 憫 人 是 著 名  

的 射 手 （士 廿 ；代 上 八 40  ) 。約 拿 單 使 用  

弓 （撒 上 廿 20 ) ，爾 後 ，弓 又 成 爲 君 王 與  

首 領 的 武 器 （王 下 九 24  ; 詩 十 八 3 4 〔 Η  

3 5 〕 ） 。顯 然 ，大 衛 的 哀 歌 也 成 爲 以 色 列  

軍 隊 常 備 訓 練 的 一 部 分 ，所 以 在 撒 下 一  18 
中 ，難 以 理 解 的 i e s A d 可 能 爲 這 首 哀 歌 的  

標 題 ，或 標 題 旳 一 部 分 （撒 下 一  18 ) 。在  

耶 羅 波 安 的 時 代 ，弓 很 可 能 已 成 爲 以 色 列  

國 的 武 器 （何 一  5 ， 7 ) 。爾 後 ，弓 方 能 鍍  

上 了 銅 （詩 十 八 3 4 〔 Η  3 5 〕 ；但 見 A I י 
頁 243 ) ，或 以 角 製 成 （Α Ι , 頁 243 ; Β. 

C o u ro y e r , “ C o rn e  e t a rc ，” R B  73:510  ־־

21 ) 。在 大 戰 爭 中 ，弓 箭 手 一 字 排 開 ，而  

^打 /祀/  ’ ⑩ 弓 ’ 即 準 備 射 箭 （耶 五 十  

14 ; 參  G · E ag er ， in  IS B E ，頁  233 ) 。 當  

Γ 弓 J 與 r 箭 ■I連 用 ，常 表 示 所 有 的 武  

器 ，甚 至 戰 爭 本 身 （創 四 八 22 ··害 廿  

四 12 ) 。 r 翻 背 ■I的 弓 （有 裂 紋 ）往 往 射  

不 中 目 標 （指 以 色 列 ，詩 七 八 57 ; 何

七  1 6 )  °
人 的 弓 乃 由 神 所 控 制 （創 四 九 2 4 ) 。 

因 神 的 導 引 ，箭 可 以 找 到 它 的 目 標 （特 別  

在 王 上 廿 二 34  ; 王 下 十 三 〜 十 六 ） 。 折 斷  

的 弓 可 代 表 神 使 人 溃 敗 （撒 上 二 4 ) 和 /  

或 和 平 （神 和 平 地 r 懸 掛 』祂 的 弓 ’ 創  

九 ； 參 詩 七 六 3 〔^ 1 4 〕 ； 四 六 9 〔 11

928



ז̂ת 2094 (qashshat) רן

1 0 〕 ；何 二  1 8 〔 Η  2 0 〕 ） 。

參 考 窨 目 Y נ  ad in , Y ,, The A r t  o f  W arfare  
in B ible Lands, 2 vo ls., M c G raw -H ill, 1963,

L. J .  C .

2 0 9 4  ny·；? 弓 箭 手 （創 廿 一

20 ; 耶 四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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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注 視 、視 察”2 ה 0 9 5

衍生詞

2 0 9 5 a  Π”  看 見 的 傜 見 於

伯 十 15
V d ’eA) I  先見) ! ה א 2 ר 0 9 5 b

r d ’eA) I I  先 知 的 異 象) ה א 2 ר 0 9 5 c 
Y H j 看 傲 見 於 傅) ת או 2 ר 0 9 5 d

五 10
V ，。 銳 子 僅 見 於 伯 卅) אי 2 ר 0 9 5 e

七 18
外 觀 、樣子 ?ע’δ" 2 ?:אי 0 9 5 f 

I  異 象 ה א ר 2〇9 מ 5 g
r n a r ’W  I 銳 子 僅^ ה א ר 2 מ 0 9 5 h

見 於 出 卅 八 8 
m a r，e A ) 情 沉 、外) + 20951 מךאה

觀

y ’ i i b d n ) 流 使) 2 ראיכוו־ 0 9 5 j

本 字 以 （̂ 1 型 式 出 現 時 所 包 括 的 意 思 

更 多 ，其 中 亦 有 隱 喩 的 意 思 ：注 意 、理 

解 、感 覺 、瞭 解 、學 習 、享 受 ；以 N ip h a l 
出 現 則 是 ：被 看 見 、暴 露 自 己 ；以 P u a l出 

現 則 是 ：讓 自 己 被 看 見 ；H ip h i l則 是 ：使 

人 卷 見 、顯 露 、使 人 感 覺 、使 人 知 道 、使 

人 享 受 ； H o p h a l型 式 是 ：被 看 見 、骚 露 

出 來 ；H ith p a e l則 是 ：彼 此 注 視。 

逭 個 動 詞 字 面 上 的 意 思 並 不 需 特 別 解 

釋 ，因 爲 它 是 指 用 眼 睛 看 的 一 般 用 字 （創 

廿 七 1 ) 。但 這 個 字 尙 有 其 他 的 意 思 ，也 

有 隱 喩 的 用 法 ，其 中 有 些 前 面 已 提 到 。然 

而 ，其 中 有 五 個 用 法 特 別 重 要 。 指 

領 受 、瞭 解 、相 信 神 藉 祂 使 者 所 說 的 話。 

赛 六 1 0 的 潛 見 其 實 就 是 聽 見 神 的 話 ，明 

同 樣 在 赛 六 白י10 並 轉 向 祂 。另 一 方 面 

衷 的 硬 心 敵 擋 神 的 信 息 就 是 閉 上 眼 睛 。然 

δ rS ’d ( Q al’/ 蒞 ׳ 是 要 蒞 見 jז而 前 一 節 的 

的 命 令 式 複 數 陽 性 励 詞 ，後 面 接 獨 立 不 定 

詞 ）是 指 對 先 知 所 傅 的 信 息 只 有 知 性 上 的 

理 解 。除 赛 六 1 0 以 外 ，其 他 表 示 相 信 並 瞭 

; 15 ;代 下 廿 六 解 י 5 的 經 文 有 赛 五 二 10 
詩 六 三 3 〔 Η  3 〕 ；六 九 2 3 〔 Η  2 4 〕等。 

特 別 是 指 神י⑵沾 义 有 接 納 、接 受 的 意 思

我 見 你 在 我 面 前־״：的 接 納 。神 對 挪 亞 說 

是 義 人 J ( 創 七 1 ) 。另 一 個 例 子 出 現 在 

民 廿 三 2 1 。⑶ 還 有 一 個 含 義 是 「預 備 J， 

通 常 是 指 神 的 預 備 ：撒 上 十 六 1 ; 創 廿 二 

8 ， 14 (在 英 文  to  see s o m e th in g ，就 是 指 

預 備 ） 。⑷ 另 一 個 用 法 是 指 『關 心 J ，特 

別 指 神 的 憐 恤 （ 赛 卅 八 5 ; 詩 一 三 

八 6 ) 。參 詩 六 六 1 8 也 有 類 似 的 意 思。

0 —個 特 別 重 要 的 用 法 ，是 指 眞(5)״r a 
先 知 接 受 神 諭 這 件 事 上 ，本 字 用 得 比 其 他 

任 何 一 個 字 都 更 多 。最 早 是 出 現 在 民 十  

二 6 。神 的 啓 示 被 稱 爲 m a r ’5 ( 異 象）。 

也 出 現י是 由 Γά’ά 衍 生 而 來 的 名 詞 

; 在 其 他 十 處 經 文 （創 四 六 2 ; 撒 上 三 15 
結 一  1 ; 八 3 ; 四 十 2 ; 四 三 3 ; 但 十 7 

8 ， 16 ) °也 參 ° 更 重 要 的 是，〜 

也 在 大 小 先 知 密 中 以 道 個 意 義 出 現 多 

，1 1 2 ， 13 ;結 一 11 י 次 ：赛 六  1 ; 耶 一 

M 7 י 2 י 0 ， 6 28 ；二  9 ; 八 4 י 15 י 27 י
1。同 義 字 ( 見-------1 5 ; 十 1 ，9; ^

該 字 ）也 有 相 同 的 用 法。 *
先 知 ）的 另 一 個 名 稱 就 是 Γδ’βΛ 

(先 見 ） ，暗 示 看 見 神 的 信 息 （在 夢 中 或 

異 象 中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所 以 ，人 會 稱 先 

知 （ 爲 「先 見 J ^ 表 示 他 看 見 了 

(神 聖 的 事 ；撒 上 九 9 ，1 1 ，1 8 ，1 9 以 及 

其 他 至 少 七 處 的 舊 約 經 文 ） 。這 個 『看  

見 J 的 定 義 對 於 先 知 有 關 未 來 的 報 導 ’以 

及 先 知 的 解 釋 加 上 了 某 些 限 制 ’這 點 神 曾 

特 別 指 出 （民 十 二 4 〜 8  ) ，先 知 也 婉 惜 地 

承 認 （但 八 27 ; 十 二 28  ) 。異 象 通 常 還

需 要 進 一 步 的 解 釋。

r d k A 先 見 

Λ7δΖ>ϊ，Γ 先 知 J 的 同 義 字 ，可 能 是 動 詞 

心 公 的 Q a l分 詞 ， Γ 眼 見 或 看 見 的 人 J。 

它 多 次 用 在 這 個 一 般 含 義 上 ；然 而 在 舊 約 

有 1 2 次 ，都 是 當 作 先 知 J 的 代 用 

字 ，翻 譯 作 Γ 先 見 J 。由 於 《5扮，是 神 的 

發 言 人 ，是 藉 著 看 見 異 象 而 領 受 到 神 的 信 

息 ，所 以 ， Γ 先 見 J 道 個 名 稱 用 得 很 合 

宜 。道 字 出 現 時 通 常 前 面 會 帶 有 冠 詞  

.只 有 撒 下 十 五 2 7 例 外 ，因י）(/沿 斤 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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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此 處 徭 要 的 是 無 冠 詞 字 形 。逭 字 有 時 會  

有  ho lem fu ll ( r d ，eA 有 י ( 時 是  defective 
( ) 。本 字 通 常 是 指 一 些 有 名 有 姓 的  

先 知 ：撒 母 耳 、撒 督 、哈 傘 尼 。 與 道  

字 交 互 使 用 ，出 現 1 6 次 ，和 ί־δ > Λ 的 意  

思 幾 乎 相 同 。顯 然 ， 足 煅 早 使 用 的 名  

稱 Γ י 現 在 稱 爲 先 知 （π δ « ״ ) 的 ，從 前 稱  

爲 先 见 （Γ0，βΛ) J ( 撒 上 九 9 ) 。迦 得 旣  

是 ， 也 是 ( 撒 下 廿 四 11 
) 。在 下 面 逭 節 經 文 中 使 用 這 三 個 詞 語 來  

指 舊 約 的 先 知 ：「大 衛 王 始 終 的 事 ，都 寫  

在 先 見 （々 ，β Λ ) 撒 母 耳 的 椹 上 ，和 先 知  

( W « ，）拿 單 ，並 先 見 （ ) 迦 得 的 密  

上 j  ( 代 上 廿 九 29  ) 。 *
״ 明־ 顯 地 ，逭 三 個 名 稱 可 用 來 指 同 一  

個 人 ，那 麼 這 三 者 之 間 到 底 有 何 差 別  

呢 ？  riabV 強 調 主 的 使 者 在 講 述 神

話 語 時 主 動 的 或 客 觀 的 動 作 。而 r d ’e A 和  

ΑδζΜ ( 皆 譯 爲 Γ 先 見 」 ）則 著 重 在 主 觀 的  

& 份 上 ，也 就 是 用 眼 見 來 接 受 神 聖 的 啓  

示 。赛 卅 1 0 ，背 逆 的 以 色 列 人 對 先 見 說 ：

Γ 不 要 望 見 J 。 （先 知 ）這 個 字 強 調  

的 是 先 知 所 說 的 話 ，r d ，e A 和 ΛδζβΛ則 指 他  

領 受 神 諭 的 方 法 』 （ H o b a r t  E . F re e m a n , 

A n  In troduction  to  the O T  P rophets， 
M o o d y , 1968, 頁  40  — 41 ) 。

也 參 考 神 人 （ 申 卅 三 1 ; 王 下 四 9 

等 ） 、耶 和 華 的 僕 人 （王 上 十 四 18 ; 王 下  

九 7 ; 十 七 1 3 等 ）以 及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J 
( 該 一  13 ; 瑪 一  1 ) 。

辭 典 上 列 舉 了  I I 的 一 個 出 處

( 赛 廿 八 7 ) 是 當 作 名 詞 用 ，意 思 是 『先 

知 的 異 象 i 。由 於 希 伯 來 文 的 分 詞 也 可 當  

作 名 詞 ，而 且 的 確 也 有 名 詞 的 許 多 特 性  

( G esen ius, H ebrew  G rammar^ 頁  116 
) ，所 以 最 好 把 這 處 經 文 看 爲 的 現 在  

主 動 分 詞 ，指 的 是 『稽 J 這 個 動 作 ，多 少  

和 同 一 章 前 面 （赛 廿 八 4 ) 意 爲 『盾 見 的  

人 j 之 相 同 字 形 有 幾 分 相 似 。

現 象 、 異 象 、 夕 卜 觀 、 樣 子 、 美

麗

道 個 字 有 三 方 面 値 得 特 別 注 意 ：⑴ 一  

般 的 基 本 意 思 ，⑵ 與 以 赛 亞 密 中 ^ 耶 和 華  

的 僕 人 J 有 關 的 特 別 意 思 ，以 及 ⑶ 和 聖 經  

預 言 有 關 的 特 別 意 思 。

⑴ 一 般 的 莶 本 意 思 。道 字 旣 是 直 接 從  

動 詞 湣 J 衍 生 而 出 ，只 是 在 励 詞 前

加 一 形 成 名 詞 之 常 見 字 首 ，道 名 詞 也 和 那  

動 詞 一 樣 擁 有 多 種 不 同 的 意 思 。道 個 動 詞  

以 每 一 種 主 要 的 希 伯 文 字 幹 形 式 出 現 ，可  

能 只 有 P i e l除 外 。而 且 逭 個 詞 也 呈 現 出  

『粒 j 的 各 類 字 面 的 、隱 喩 的 和 延 伸 的 意  

思 。果 不 出 所 料 ， 出 現 的 次 數 達 數 百  

次 。而 名 詞 m a r k A 幾 乎 可 用 來 表 示 一 切  

與 外 表 的 樣 子 、情 況 有 關 的 意 思 。所 以 不  

論 是 在 平 常 （利 十 三 3 和 同 一 窣 其 他 十  

處 ）或 特 別 （出 三 3 ) 的 情 況 ，m a r ~ A 都  

是 指 「景 觀 』 現־״ 象 J 而 言 ，也 就 是 所 見  

之 事 物 。© 的 勋 作 （騫 十 一  3 ) 和 看 的 功  

能 （傅 六 9 ) 也 是 逭 個 字 的 另 兩 種 含 義 ， 

而 與 离 面 的 實 際 （撒 上 十 六 7 ) 相 對 的  

『外 貌 J 亦 是 另 一 種 意 思 。涵 槪 再 廣 一  

點 י 這 字 還 有 一 非 常 常 見 的 用 法 ，指 人 的  

臉 或 容 貌 ，也 就 是 別 人 所 能 看 見 的 部 分  

( 歌 二 14 ; 五 15 ) 。用 來 形 容 外 貌 是 否  

可 愛 或 可 羨 慕 的 形 容 詞 常 與 並  

用 0
⑵ 和 『耶 和 華 的 僕 人 』有 關 的 特 殊 意

義 °
a. Γ 僕 人 之 歌 J 的 最 後 一 篇 （賽 五 二  

13〜 五 三 1 2 ) 開 頭 一 節 有 這 麼 一 行 ：『他  

的 面 貌 （ ) 比 別 人 憔 悴 J ( 赛 五 二  

14 ) 。這 段 奇 特 的 敍 述 似 乎 可 以 解 釋 ，爲  

什 麼 有 許 多 人 在 各 各 他 山 上 看 見 『主 的 僕  

人 』時 會 因 祂 驚 奇 ■ I，就 著 人 的 接 納 而  

言 ，那 是 祂 一 生 事 業 跌 到 谷 底 的 時 候 。但  

到 底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以 祂 在 十 字 架 上 肉 體  

的 狀 況 而 言 י 許 多 人 對 這 段 敍 述 就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有 些 人 就 認 爲 這 裏 指 的 是 肉 體 的  

受 傷 —— 沒 有 人 像 祂 那 樣 受 到 如 此 嚴 酷 的  

刑 罰 （ Γ 比 別 人 ·I ) 。但 事 寅 上 ，福 音 書  

上 說 祂 的 骨 頭 一 根 也 不 折 斷 。況 且 每 天 都  

有 人 會 因 烫 傷 、爆 炸 而 形 體 受 傷 。耶 穌 肉  

體 的 傷 密 並 非 無 人 能 比 的 。還 有 人 認 爲 這  

孩 是 指 被 神 和 人 棄 絕 所 生 的 內 心 痛 苦 。但  

這 和 m a r，e/1 Γ 外 貌 ■I又 扯 不 上 關 係 。如  

果 我 們 從 『比 任 何 人 』著 手 ’就 能  

正 確 地 解 釋 的 意 思 。 最 好  

是 按 字 面 的 意 思 而 譯 爲 ״ 從־ 一 個 成 年 男  

子 』 。逭 個 男 人 身 上 的 尊 嚴 、完 美 、權  

利 ，完 完 全 全 地 被 剝 奪 了 ，並 非 因 爲 他 的  

肉 體 被 打 碎 י 而 是 因 著 他 身 上 一 切 代 表 完  

美 、尊 榮 、權 利 的 痕 跡 都 消 失 了 ，而 逭 些  

特 質 正 是 人 身 爲 宇 宙 萬 物 之 管 家 的 特 徵 ° 
耶 穌 像 罪 犯 一 樣 被 定 罪 ，像 小 偷 一 樣 受 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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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י 像 奴 隸 般 地 受 凌 辱 י 那 些 士 兵 更 嘲 笑  

祂 的 裝 扮  也 許 道 就 是

就 著 容 貌 而 言 ，祂 已 “ 摧 殘 得 不  

成 人 形 《I 的 應 驗 。

b . 賽 五 三 2 說 ： ״ 我־ 們 看 見 他 的 時  

候 ，也 無 美 貌 （m a r ’eA ) 使 我 們 衆 幕  

他 J 。雖 然 這 班 的 意 思 和 前 面 所 提 的 很 相  

近 ，但 此 處 的 用 法 仍 是 像 那 衷 所 用 的 一 樣  

獨 特 。在 此 經 文 中 並 無 類 似 美 腿 的 、迷 人  

的 或 可 愛 的 等 修 飾 形 容 詞 ，只 單 單 用 一 名  

詞 表 示 美 好 的 外 貌 י 所 以 在 此 譯 爲 美  

貌 J ( 而 道 個 譯 法 在 K J V 中 就 只 有 出 現 在  

這 裏 ） 。爲 要 瞭 解 這 衷 的 葱 思 ，只 要 想 ― 
想 丈 夫 稱 他 的 新 娘 爲 『 夢 中 佳 人 J 
( vision ) 以 及 ״ 討־ 厭 的 女 人 ·I ( s i g h t  ) 
時 ，兩 者 之 間 的 差 異 。此 處 所 謂 的 『美  

貌 J 是 指 穿 綾 羅 綢 緞 ，戴 金 玉 珠 资 。就 像  

施 洗 約 翰 一 樣 ，他 沒 有 穿 細 軟 的 衣 服 ’身  

上 的 肌 肉 也 不 是 柔 軟 細 白 ；而 道 些 都 是 居  

住 宮 廷 的 特 徵 。猶 太 人 期 盼 的 是 位 在 宮 中  

長 大 的 王 子 ，但 神 給 他 們 的 卻 是 從 事 勞 工  

工 作 的 木 匠 。

⑶ 與 聖 經 預 言 有 關 的 特 別 意 思 。名 詞  

m a r ’0 和 m a r ’e A 幾 乎 完 全 相 同 י 差另丨』只 在  

第 二 個 母 音 的 不 同 。這 個 相 關 的 字 幾 乎 只  

用 來 指 異 象 ，也 就 是 神 用 以 啓 示 先 知 的 媒  

介 。以 西 結 搭 和 但 以 理 書 交 互 使 用 這 兩 個  

字 。參 B D B ，頁 9 0 9 。

r*’ic b in  流使

意 爲 『看 哪 ！ 一 個 兒 子 ！ J 是 雅 各 和  

利 亞 所 生 的 長 子 。流 便 是 神 特 別 賜 給 利 亞  

的 禮 物 י 就 和 道 名 字 隱 含 的 意 思 一 樣 ，是  

一 種 意 外 的 祝 福 （創 廿 九 31 ) 。也 有 人 認  

爲 道 字 是 Γδ’ϋ  『 （耶 和 華 ）© 見 我

( 利 亞 ）的 苦 情 』的 縮 寫 ，所 以 意 思 是  

「神 的 憐 憫 J 。雖 然 舊 約 中 人 名 的 來 歷 似  

乎 都 很 奇 怪 —— 爲 孩 子 取 名 亦 是 如 此 ——  

但 是 名 字 中 最 明 顯 的 意 思 ，理 應 就 是 命 名  

者 當 初 命 名 的 原 意 。不 過 י 有 時 候 人 名 未  

必 就 是 依 其 語 源 來 解 釋 其 葱 思 י 而 是 用 作  

雙 關 語 。的 確 ，像 流 便 的 原 意 可 能 是 『看  

哪 ！ 一 個 兒 子 j ，但 所 發 出 來 的 音 卻 很 像  

『他 看 見 我 的 苦 情 ·！。

流 便 長 大 後 變 成 一 個 精 神 旺 盛 ，但 卻  

缺 乏 紀 律 的 人 ，曾 經 滿 身 臭 名 ，也 曾 表 現  

出 高 贵 的 情 操 ；曾 經 有 建 設 性 的 贡 獻 ’也  

曾 造 成 極 大 的 傷 害 （參 創 卅 七 2 2 ; 四

二 2 2 ，3 7 —38 ; 四 九 3 〜 4  ) 。他 曾 犯 下 一  

宗 令 人 嫌 惡 的 姦 淫 罪 （創 卅 五 22 ) ，可 想  

而 知 他 當 時 也 是 受 了 極 大 的 誘 惑 才 會 一 時  

失 去 理 智 。但 所 付 上 的 代 價 卻 是 長 子 的 權  

利 —— 領 導 權 歸 給 猶 大 （創 四 九 8 〜

1 0 ) ，雙 份 的 產 業 也 歸 於 約 瑟 的 兩 個 兒 子  

( 創 四 八 5 ) 。他 的 後 代 י 也 就 是 流 便 支  

派 ，在 征 服 迦 南 地 時 曾 大 出 風 頭 ，而 且 亦  

是 第 一 個 定 居 下 來 的 支 派 ，甚 至 早 在 摩 西  

將 領 導 棒 子 交 予 約 書 亞 之 前 （民 卅 二  

筇 ） 。但 從 那 時 以 後 就 少 有 他 們 的 消 息 。 

他 們 一 直 保 持 著 游 牧 式 的 生 活 方 式 ，游 走  

於 亞 嫩 河 北 岸 的 摩 押 山 地 一 帶 〔阿 拉 伯 文

〕 。這 個 支 派 和 他 們 的 祖 先 流  

便 一 樣 的 不 穩 定 』 ，而 他 們 也 是 最 早 失  

去 領 土 的 其 中 一 支 派 （王 下 十 33 ) 。在 稍  

後 的 歷 史 中 ，他 們 的 領 土 已 成 了 摩 押 人 的  

屣 地 。從 流 便 身 上 所 學 習 到 的 神 學 敎 訓 主  

要 是 屬 於 倫 理 道 德 方 面 一 一 這 些 敎 訓 相 當  

明 顯 ，即 一 夫 多 麥 的 罪 ，遠 離 崇 拜 中 心 的  

危 險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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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9 7 ש  א ר  (ro 98h) I

衍 生 詞

2 0 9 7 a ה  רא^ז  ( V i i A a ) 起 初 、開 始  

( 只 出 現 在 出 卅 六 1 i )
2 0 9 7 b ר־א^ה   頂 即 ： 頂

上 的 石 頭 （ 只 出 現 在 亞  

四 7 )
2 0 9 7 c 首 לאשורו־  先 的

、起 初 的

2 0 9 7 d י  שנ א ר  笫 一 （耶

廿 五 1 )
2 0 9 7 e  ! ת שי א ר  ( r r s h i t ) 笫 一 、氣  

初 、最 好

2 0 9 7 f  枕 在

頭 下 （如 創 廿 八 1 1 ，18 ; 撒  

上 十 九 ( י 16 13

本 字 根 主 要 意 思 是 頭 。在 所 有 閃 語 系  

中 屬 常 見 字 י 包 括 衍 生 字 共 出 現 近 750 

次 。用 來 指 稱 身 體 的 一 部 分 —— 頭 （創 三  

י ( 15 延 伸 指 一 家 之 主 （出 六 14 ) ，以 色  

列 支 派 的 首 領 （出 十 八 25 ) 或 具 有 類 似 身  

分 地 位 的 人 。這 個 用 法 帶 有 漉 厚 的 希 伯 來  

色 彩 י 因 爲 在 整 部 舊 約 中 ，本 字 根 鮮 少 用  

來 指 稱 外 邦 民 族 的 首 領 。除 此 用 法 以 外 ， 

本 字 根 也 可 應 用 在 地 理 上 י 指 的 是 山 頂  

( 出 十 七 9 ) 以 及 建 築 物 的 頂 端 （創 ־1  ̂ 一  

4 ; 代 下 三 1 5 ) 。有 時 亦 有 擬 人 化 用 法  

( 詩 廿 四 7 ， 9 ) 。本 字 根 可 用 於 表 示 植 物  

的 名 稱 （何 十 4 ) 、事 物 的 部 分 或 分 支  

( 創 二 י ( 10 和 某 種 製 品 ，如 『頂 上 的 石  

頭 j  ( 亞 四 7 ) 和 「頭 塊 石 房 角 J ( 詩 一  

一 八 22 ) 。這 處 經 文 和 用 法 也 進 入 新 約 ， 

耶 稣 引 用 來 暗 示 自 己 被 猶 太 人 所 棄 （太 廿  

一  42 ; 路 廿 17 ; 弗 二 20 ; 彼 前 二 7 ) 。 

舊 約 與 道 字 也 被 廣 泛 用 來 表 示 最 髙 級 י 因  

爲 希 伯 來 文 法 中 並 無 任 何 單 一 字 形 表 示 最  

髙 級 。此 用 法 的 例 子 有 很 多 意 義 是 『上  

品 j 、 『上 好 』 、 ז 最 好 J ( 出 卅 23 ) 等  

等 ，形 容 那 最 適 合 用 來 獻 給 神 的 東 西 。這  

個 神 學 用 法 也 被 借 用 來 表 示 在 聖 殿 中 任 職  

的 人 （王 下 廿 五 18 ) 以 及 最 頂 尖 的 音 樂 家  

( 尼 十 一  17 ) 。 這 個 字 用 來 描 述  

『首 領 J 時 ，出 現 多 種 不 同 的 譯 法 。瞽 如  

民 卅 一  2 6 以 及 其 他 類 似 經 文 ，K J V 譯 爲  

『首 領 j  ( chiefs ) ，而 N I V 和 R S V 譯  

爲 「頭 子 j  ( h e a d  ) ; 不 過 沒 有 一 種 課 本  

能 前 後 完 全 一 致 。本 字 根 在 多 處 經 文 中 也  

可 表 示 全 部 或 總 數 （箴 八 26  ) ，R S V 是

_ 爲 首־״ 先 j  ( f irs t ) ，再 另 加 註 腳 ，足 見  

逭 個 希 伯 來 字 的 難 譯 。K J V 在 有 關 以 色 列  

民 族 人 口 調 查 的 經 文 一 槪 用 『全 部 j 、

「總 數 J ( 出 卅 12 ; 民 一  2 等 ） 。以 亞 蘭  

文 形 式 出 現 時 י 意 思 就 較 特 別 ，是 夢 的  

『內 容 J ( 但 七 1 ) 。雖 然 這 字 根 有 許 多  

用 法 可 追 溯 至 亞 喀 得 文 甚 至 蘇 美 文 ，但 是  

用 來 表 示 一 國 的 「首 領 j 或 被 選 的 人 物 ， 

希 伯 來 文 是 較 其 他 語 言 用 得 還 廣 。本 字 根  

的 神 學 用 法 是 描 寫 舊 約 中 被 神 揀 選 出 來 的  

服 琪 人 员 ，到 了 新 約 則 是 指 敎־״ 會 的 頭 j  
( 弗 五 2 3 ) ，是 用 來 描 述 基 督 的 一 個 名  

銜 0

笫 一 、最 初 （序 數 ）

本 形 容 詞 也 是 由 字 根 衍 生 而  

出 י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衫־, /w 同 出 一 源 。這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超 過 1 8 0 次 י 含 義 非 常 廣 ，經  

文 的 性 質 也 極 具 多 樣 性 。大 約 可 分 出 三 種  

不 同 的 意 思 ，以 及 許 多 特 殊 結 構 。絕 大 部  

分 י 逭 字 最 好 譯 爲 先 或 兩 者 之 中 的 第 一  

個 ，用 於 時 間 （創 廿 五 25 ) · · 『先 J 王  

( 民 廿 一  26 ) ; Γ 先 人 J ( 申 十 九 14 )
; Γ 先 前 』 （赛 四 一 22 ) 。第 二 常 見 的 用  

法 是 第 一 。如 人 類 中 「頭 一 個 J 被 生 的  

( 伯 十 五 7 ) ; 禮 儀 中 的 Γ 頭 J 一 日 （申 

十 六 4 ) ; 在 戰 爭 中 「起 頭 J 落 敗 的 （撒  

上 十 四 14 ) ; 或 以 Γ 第 一 個 』爲 『最 簡 潔  

的 j  ( 拉 九 6 ) 。第 三 種 用 法 是 指 時 序 的  

先 後 ，起 先 、先 前 （創 廿 八 1 9 ; 申 十  

三 10 ) 。除 此 之 外 ，尙 有 一 些 較 特 別 的 用  

法 Γ י 先 出 城 』 （編 按 ：擔 任 作 戰 先 鋒 ·· 
王 上 廿 1 7 ) ， Γ 首 先 往 前 行 J ( 民  

十 14 ) ; Γ 先 預 備 J ( 王 上 十 八 25 ) 。 

由 於 希 伯 來 文 拼 字 法 （至 少 後 期 是 如 此 ） 

並 沒 有 簡 易 的 符 號 可 以 代 表 數 目 字 ’所 有  

的 數 目 字 在 馬 所 拉 經 文 中 都 需  以 文 字

拼 出 ，並 標 註 母 音 。不 過 倒 是 有 一 些 不 充  

分 的 證 據 顯 示 古 代 希 伯 來 文 中 有 一 套 符 號  

可 用 來 表 示 基 數 與 序 數 。

^ ，̂ 以 笫 一 、開 始 、上 選 、 群 雅 中 的  

上 品

陰 性 名 詞 ，衍 生 自 字 根 δ־/ %  ’ 出 

現 5 0 次 ，幾 乎 平 均 分 佈 在 舊 約 的 每 一 部  

分 。主 要 的 意 思 是 指 一 連 串 事 物 的 首 先 、 

第 一 。本 字 可 用 以 描 述 一 連 串 歴 史 顼 件 的  

起 頭 （創 十 10 ; 耶 廿 六 1 ) ，不 過 同 樣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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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敬 畏 神 蕋 本 或 必 然 的 條 件 （詩 ——  
一  1 0 ; 箴 一  7 ) 。有 時 亦 表 示 一 生 的 開  

始 · 與 一 生 的 結 局 相 對 （ 伯 八 7 ; 四 

二 12 ) 。常 見 的 特 殊 用 法 是 指 『上 選 J 的  

東 西 ，群 體 中 至 好 的 部 分 ，特 別 是 指 那 些  

被 挑 出 來 服 事 神 或 獻 給 神 的 琪 物 。 『初 熟  

的 供 物 』 （ 利 二 12 ; 廿 三 10 ; 尼 十  

二 4 4 ) 以 及 ״ ־ 至 好 的 』 供 物 （ 民 十  

八 12 ) 。但 是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י 道 個 字 的 譯  

法 卻 各 有 不 同 。K J V 在 申 卅 三 2 1 譯 作  

Γ 頭 一 段 《1 ( first p a r t  ) ，J P S 的 課 法 亦 是  

如 此 ；但 是 R S V 卻 譯 爲 『 最 好 的 地 J 
( best  o f  th e  lan d  ) ，後 者 的 譯 法 較 爲 可  

取 。但 一 4-|־ 1 ，K J V 譯 爲 「亞 捫 之 子 的 首  

領  j  ( ch ie f o f  th e  ch ild ren  o f  A m m o n  ) ， 

R S V 則 譯 爲 「大 半 的 亞 捫 人 J ( m a in  p a r t 

o f  A m m o n ites י (  較 爲 可 能 的 譯 法 則 是  

Γ 亞 的 人 中 的 精 英 J ( best o f  th e  A m m - 

on ites ) 。 在 舊 約 中 最 重 要 的 用 法 出  

現 在 創 一 י 1  是 與 後 接 介 系 詞 6 ( 見 該  

字 ）合 併 一 起 。此 處 用 法 曾 引 起 多 方 的 爭  

議 。古 代 和 近 代 的 學 者 都 認 爲 此 片 語 應 該  

譯 爲 Γ 當 J ( w hen  ) 而 不 是 『起 初 J ( in  

th e b e g im n g ) ，而 且 爲 幾 份 現 代 譯 本 所 採  

用 。 近 代 則 認 爲 本 字 根 的 這 種 解 釋  

與 有 關 י 該 字 是 巴 比 倫 創 造 史  

詩 的 開 頭 語 。但 是 此 種 說 法 的 證 據 並 不 充  

分 ，無 法 說 明 這 兩 個 不 同 詞 語 之 間 的 關  

連 ，它 們 一 個 是 希 伯 來 文 · 另 一 個 則 是 巴  

比 倫 文 （ 參  W h ite，W ., “ E n u m a  E lish ” 
in  Z P E B ，I I，頁 314  ) 。從 其 他 出 處 與 所 有  

古 譯 本 即 可 推 論 出 合 適 的 譯 法 。新  

約 （約 一  1 ) 的 譯 法 是 依 照 L X X 在 創 一  

1 的 翻 譯 方 式 。本 字 根 的 用 法 令 人 對 創 一  1 
的 意 義 無 可 豇 疑 י 那 是 指 神 创 造 世 界 之 扱  

初 的 、起 始 的 工 作 。

參 考 書 目 ：B artle tt, J . R·, “ T h e  U se o f  the  
W o rd ש  א ר  as a  T itle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V T  19: 1— 10· T H A T ，I I，pp·

־14. 7־ 0 1
w . w.

2 0 9 8 ש  א ר  (V dbA ) I I  苦 味 、毒 液  

( R S V  通 常 作  p o iso n  )

可 能 是 巴 比 倫 的 植 物 名 י 原 意 是 某 類  

植 物 的 『頭 』 。到 了 舊 約 意 思 卻 演 變 成 毒  

莱 或 有 毒 的 י 出 現 次 數 1 2 次 。首 先 是 出 現

在 申 卅 二 3 2 ， l־ 他 們 的 葡 萄 是 毒 葡 萄 J 。 

有 時 亦 用 來 形 容 苦 澀 的 水 （耶 八 1 4 ;  
九 1 5 ; 廿 三 1 5 ) ， ״ 將־ 苦 膽 水 給 我 們  

喝 J 。巴 勒 斯 坦 的 「毒 』水 或 『苦 』水 ， 

可 能 只 是 水 太 鹹 難 以 入 口 。在 某 些 經 文  

中 ，要 翻 課 並 不 容 易 ；詩 六 九 21 
〔 Η  2 2 〕即 是 一 例 。在 這 笳 詩 裏 與  

另 一 個 字 平 行 ： 他־״ 們 傘 苦 膽 （ ) 給  

我 當 食 物 ；我 渴 了 ，他 們 翕 醋 給 我 喝 J 。 

B D B 聲 稱 逭 個 字 總 是 以 象 徵 用 法 出 現 。

W. W.

ש א ר  iVfeAJ 見  2138a 
ן שו א ר  見  2097c
י נ שו א ר  見  2097d
ת ^י אי ר  見  2097e
ב ר  見  2099a, b , 2100a
ב ר  (Υδδ) 見  2099c

2 0 9 9 ב3：ו   (Υ άδαδ) I  許 多 、很多

衍 生 詞

2 0 9 9 a I 多 רגד1  數 、許 多 、

大量

2 0 9 9 b כ+  ר  π 首 領 、領 袖

2 0 9 9 c ב+  ר  f r d b j  多 數 、豐富 

2〇9 9 d ז1  ד כ ב י  (八 碗 ） 萬

2 0 9 9 e ר1  רנ  (r ib b o )  %
2 0 9 9 f ם  בי כי ר  多 雨

本 動 詞 字 根 י 與 亞 喀 得 文 和 其 他 閃 語  

系 語 言 同 出 一 源 ，以 Q a l字 幹 在 舊 約 出 現  

2 3 次 ，以 P u a l字 幹 出 現 一 次 。在 頭 一 次  

出 現 之 創 六 1 和 其 他 多 處 經 文 衷 ，本 字 根  

意 思 是 人 多 起 來 ，至 於 其 他 經 文 所 形 容 的  

是 動 物 （出 廿 三 29 ) 。在 所 多 瑪 的 故 事 中  

( 創 十 八 20  ) ，本 字 的 用 法 極 爲 難 解 ’各  

譯 本 都 不 一 致 ，但 例 外 的 是 ：各 譯 本 一 致  

將 Γ δ δ α δ譯 爲 g rea t י 並 非 指 所 多 瑪 的 喊 叫  

聲 極 大 ，而 是 指 其 多 重 性 。唯 一 的 P u a l字  

幹 用 法 出 現 在 一 處 極 爲 難 解 的 平 行 句 中  

( 詩 一 四 四 13 ) ，道 字 似 乎 是 指 不 能 確 定  

的 應 大 數 目 ，就 好 比 希 臘 文 一 樣 是 指 無  

數 J י 通 常 譯 爲 r 离 』或 是 更 恰 當 之 「一  

萬 倍 j 。辭 典 將 逭 字 當 做 由 名 詞  

Γ 無 數 J 、 Γ 萬 J 衍 生 而 出 的 動 詞 。

raft I 多 數 、多 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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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9 9 כ5י   (ra b a b )  I

常 用 的 希 伯 來 文 形 容 詞 ，葸 思 是 指 可  

數 或 不 可 數 的 許 多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420  
次 。 這 個 字 根 在 語 言 學 和 語 意 學 上 和 烏  

加 列 文 的 幼 以 及 亞 喀 得 文 的 『̂ & 同 出 一  

源 י 主 要 意 思 是 「許 多 J 。最 早 是 出 現 在  

創 廿 一 3 4 。K J V 有 1 9 0 處 是 譯 爲 「 許  

多 J ( m an y  ) · 形 容 東 西 （創 卅  י ( 43
曰 子 （ 創 卅 七 24  ) ， 次 數 （ 詩 一 〇 

六 43 ) 。本 字 根 也 常 用 在 論 及 許 多 J 人  

的 經 文 中 ，例 如 『衆 多 作 惡 的 人 J ( 出 廿  

三 2 ) , Γ 外 邦 人 J ( 申 九 14 ) 以 及 出 埃  

及 時 的 許 多 閒 雜 人 j  ( 出 十 二 38 ) 。另 

一 個 非 常 常 見 的 用 法 就 是 甚 大 （g r e a t) ， 

K J V 和 R S V 大 多 用 此 譯 法 ，出 現 次 數 共  

1 2 8 次 。形 容 人 數 、寧 物 、組 織 衆 多 就 用  

Γ 甚 大 』 。用 這 形 容 詞 來 形 容 的 主 詞  

有 ： r 恩 惠 』 （詩 卅 一  1 9 ) 罪 י  惡 J 
( 創 六 5 ) ， Γ 人 J ( 詩 四 八 3 ) 。本 字  

根 還 有 一 些 特 別 的 用 法 需 要 有 更 口 語 的 譯  

法 。r a f t再 加 上 字 首 m / n 就 變 成 比 較 級 ，

Γ比 你 强 大 J ( 申 七 1 等 ） 。在 某 些 經 文  

衷 ，本 字 根 的 意 思 是 「 夠 了  j  ( 創 四  

五 28 · 中 文 作 『罷 了  J ) : 有 時 亦 有 『太  

過 j 之 意 （王 上 十 二 28 ) ，這 正 是 箴 廿 六  

1 0 這 有 困 難 的 經 文 的 最 佳 譯 法 。可 惜 的  

是 ：許 多 譯 本 在 此 處 混 淆 了 本 字 根 ，在 所  

選 擇 的 譯 法 上 也 有 許 多 次 要 的 不 一 致 。 

K JV  作 偉 大 的 〔神 〕 （th e  G o d  ) ;
R S V 、N A S B 、N I V 與 和 合 則 作 弓 箭 手 ， 

是 來 自 『射 J 。

ra ft I I 首 领 、領 袖

原 是 巴 比 倫 文 的 一 個 頭 銜 ，也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指 團 體 的 領 袖 或 行  

政 官 ，譬 如 眾 隊 的 首 領 （ 王 下 廿 五 8 
等 ） 。就 如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一 樣 ， 時 常 是  

當 做 字 首 ；參 耶 卅 九 9 〜 1 0 。這 個 字 也 被  

納 入 新 巴 比 倫 文 （但 一 3 ) ， ״ 太־ 監  

長 j 。後 起 的 波 斯 人 也 沿 用 此 字 一 י 切  

臣 宰 J ( 斯 一  8 ) 。除 了 在 赛 卅 六 2 ，4 ， 

11 1 2 ，1 3 ， ; י 22 卅 七 4 ，8 等 處 經 文 中 用  

以 描 述 外 來 的 階 級 （編 按 ：和 合 譯 作 人 名  

拉 伯 沙 基 j  ; 呂 譯 Γ 參 謀 長 j  ) 以 外 ， 

沒 有 明 顯 的 證 據 可 以 證 明 道 字 曾 在 其 他 地  

方 出 現 過 。

〔逭 個 頭 銜 一 個 有 趣 的 用 法 出 現 在 耶  

卅 九 3 , 其 中 的 名 字 長 久 以 來 一 直 被 誤  

解 י 不 過 其 中 的 子 音 倒 是 仍 保 持 原 貌 。馬

所 拉 和 1 0 丫 都 認 爲 此 處 應 該 有 六 個 名 字  

( 和 合 亦 然 ） ，但 其 實 很 可 能 其 中 有 三 個  

名 字 應 該 是 頭 銜 ，另 外 三 個 才 是 名 字 ：（1> 
三 甲 （S a m g a r， 巴 比 倫 的 行 政 區 Sin- 
M a g ir，取 其 同 化 音 m ) 的 尼 甲 沙 利 薛 或  

參 謀 長 ；⑵ 太 監 長 拉 撒 力 ）尼 波 撒 西 金  

( 編 按 ：中 文 和 合 本 ״ 尼־ 波 ■1是 與 三  

甲 J 連 成 一 個 名 字 「甲 尼 波 J ) ··⑶ 行 政  

首 長 （拉 墨 ）尼 甲 沙 力 薛 。N I V 也 是 採 用  

此 種 譯 法 ，其 他 譯 本 版 本 （R S V ，中 文 新  

諜 本 ）則 將 其 分 爲 四 個 名 字 。R. L. H  J

r d f t多 數 、豐 富

許 多 時 候 本 字 是 以 的 字 型 出 現 。 

這 個 陽 性 名 詞 是 從 閃 語 動 詞 字 根 以 ^ 而 來  

( X 可 以 是 幾 個 不 同 子 音 當 中 的 一 個 ，視 其  

正 確 字 形 而 定 ）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其 母 系 字  

形 可 能 是 巧 6肋 。^ 6 在 舊 約 出 現 共 147 
次 。出 現 次 數 最 多 的 是 歷 代 志 下 ，用 以 描  

述 以 色 列 王 和 後 期 猶 大 王 所 需 之 人 力 與 物  

資 的 不 同 數 世 （代 下 一  15 ; 二 8 ; 四 18 
等 ） 。在 某 些 時 候 δ־7 δ 最 好 能 譯 爲 長  

j ，瞽 如 『長 時 間 j  ( 赛 廿 四 22  ; K J V 是  

m a n y  d a y s  Γ 多 曰 J ; R S V 和 J P S 譯 法 相  

同 ） 。 同 時 亦 表 示 距 離 的 長 遠 ， 道־״ 路  

甚 遠 J ( 害 九 13 ) 。這 個 字 根 的 意 思 很 直  

接 י 在 翻 譯 上 並 無 什 麼 因 難 。

萬

本 字 根 也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形 式 卻 變  

成 除 此 以 外 ，在 泰 半 西 閃 語 系  

語 言 中 亦 可 發 現 此 字 。由 於 西 閃 語 系 的 害  

寫 體 系 缺 少 一 套 良 好 的 數 字 符 號 ’所  

以 只 能 槪 括 性 地 表 示 一 個 龐 大 的 數  

目 ， Γ 衆 多 J 。逭 字 根 最 初 出 現 在 創 廿 四  

6 0 ， 「我 們 的 妹 子 阿 ，願 妳 作 千 萬 人 之  

母 j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仗 詩 體 中 ，往 往 前  

一 句 會 直 接 表 示 出 數 目 ，對 應 的 那 一 句 就  

依 此 數 目 再 加 一 （伯 五 1 9 ) 。然 而 ’ 

在 此 種 對 仗 詩 中 則 爲 千 / 萬 （撒 上  

十 八 7 Γ 萬 离 J ; 詩 九 一 ״ 7  ־ 萬 人 J ) 。 

在 其 他 經 文 本 字 根 是 用 來 表 示 群 衆 的 數 量  

龐 大 ， Γ 耶 和 華 阿 ！求 你 回 到 以 色 列 的 千  

萬 人 中 J ( 民 十 36  ) 。本 字 根 總 是 出 現 在  

詩 班 ，從 未 像 必־/ 於 是 用 來 計 數 。

ribbo  一  %
由 於 本 字 根 和 烏 加 列 文 的 / 5 擁׳65^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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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0 3 ה  כ ר  (raba)  I

同 樣 的 古 希 伯 來 字 根 ，但 卻 一 直 到 代 上 廿  

九 7 才 出 現 י 『一 蒸 金 幣 （和 合 ：達 利  

克 ）』 ，本 字 很 可 能 是 的 後 期 字  

形 ；但 不 同 的 是 ·· 用 在 表 示 數 目 鹿

大 的 辭 句 上 （詩 六 八 1 7 〔 Η  1 8 〕 ） ， Γ神  

的 車 犛 累 篇 盈 千 j 。在 拉 二 6 4 ，6 9 ， 

字 昆 還 加 上 a /e p h成 爲 ribbd’）。

參 考 害 目 ：T H A T ，II , p . 7 1 5 —25·
W . W·

2 1 0 0 ב3ס   I I  射 （削 四 九  2 3 ;
詩 十 八 1 5 )

衍 生 詞

2 1 0 0 a ב  ר  I I I  弓 箭 手 （ 耶

五 十 29 ; 伯 十 六 13 )

2101  1 בד  爲ר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0 1 a ד  בי ר  鍊 、 項 鍊

( 結 十 六 11 ··創 四 一  42 )

2 1 0 2 ד3ל   I I  舖 、蓋 （撒 上 九

25 : 箴 七 16 )

衍 生 詞

2 1 0 2 a ד  ב ר מ  ( m a r b d d ) 床 單 、被

i  ( 箴 七 1 6 ; 卅 一  2 2 )

2 1 0 3  1 ה  כ 爲ר 大 、增 多 、許 多  

、多 數

衍 生 詞

2 1 0 3 a  1 ך דד2א  ( ’a r b e h ) 竣  A  的 一

種

2 1 0 3 b  Π?，。 （m ar& eAJ 豐 富 （ 赛

卅 三 23 ) 、增 多 （赛 九 6 )
2 1 0 3 c  許 多 （只 出

現 ^ 結 廿 三 32 )
2 1 0 3 d ת+  בי ר מ  多 數 、

增 貪

2 1 0 3 e ת  ו ג ר ת  增 添 （只 出

現 ^ 民 卅 二 1 4 )
2 1 0 3 f  增 加 、 利

息 、利 潤

這 個 以 西 閃 語 形 式 出 現 的 字 是 個 極 普  

遍 的 字 ，與 烏 加 列 文 的 以 和 亞 喀 得 語  

的 是 同 源 字 。許 多 巴 比 倫 一 亞 述 的 人

名 都 會 以 此 字 常 字 尾 ，例 如 H am m u m b i 
( 漢 糜 拉 比 ）= = H a m 神 （可 能 是  

י 外 邦 神 名 ）是 偉 大 的 。道 字 根 在 舊 約 出  

現 的 次 數 超 過 2 0 0 次 ， 最 常 以 Q al 
和 H i p h i l出 現 ，各 佔 6 0 次 和 1 5 5 次 ，分  

別 與 兩 個 不 同 的 主 要 意 義 有 關 。本 字 根 最  

早 出 現 在 創 一  2 2 ，各 譯 本 都 譯 爲 衆 多 ，不  

過 後 來 的 用 法 就 有 多 種 譯 法 ，水 ״ 往־ 上  

漲 』 （創 七 17〜 1 8 ) ־1 ;  甚 多 《! ( 代 上 廿  

三 17 ) ; Γ 多 J ( 創 四 三 34 ) 。甚 至 在  

同 一 處 經 文 中 即 出 現 許 多 不 同 的 意 思 。以  

H i p h i l出 現 煅 標 準 也 最 常 見 的 意 思 是 增  

多 ，但 同 時 也 出 現 各 色 各 樣 其 他 的 譯 法 ：

Γ 要 （求 ）多 逭 j  ( 創 卅 四 12 ) ; r 多 j 
收 （ 出 十 六 1 8 )  ; Γ 許 多 出 產 』 （尼  

九 3 7 ) ; 「 多 分 （ 給 他 們 ） 』 （ 民 廿  

六 54 ) ; Γ 添 j  ( 結 廿 四 1〇 ) 。前 述 各  

樣 的 意 思 表 示 原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涵 槪 廣 濶 。 

雖 然 一 般 而 言 都 局 限 在 表 示 數 跫 的 經 文  

中 ，字 根 亦 有 許 多 隱 喩 的 用 法 ，有 下  

列 特 殊 含 義 ： ״ 增־ 添 … … 日 子 j 表 長 番  

( 伯 廿 九 18 ) ; 用 「大 話 j 輕 慢 神 （伯 卅  

四 子־״ ; ( 37 女 衆 多 j  ( 代 上 七 4  ) 。

W . W .

’a r 6 e A 竣 蟲

本 字 可 能 是 由 字 根 爲 數 衆 多 J 
衍 生 而 出 ，亦 出 現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י
如 等 。在 烏 加 列 K R T 文 獻  

中 י ( 192 ,103） 王 的 軍 隊 被 形 容 爲 像 蝗 蟲  

( />办 ）般 地 覆 蓋 地 面 。

有 許 多 字 都 可 用 以 表 示 蝗 蟲 ，其 中 以  

最 爲 普 遍 ，而 且 出 現 次 數 最 多 ，共  

2 4 次 。K J V 譯 成 蝗 蟲 （l o c u s t，2 0 次 ）和  

蚱 猛 （ g ra ssh o p p e r י 四 次 ） 。

之 災 （申 廿 八 38 ) 是 神 對 以 色  

列 人 的 咒 詛 之 一 ，若 是 以 色 列 人 悖 逆 神 的  

命 令 ，蝗 蟲 之 災 亦 要 傾 滅 他 們 。摩 西 欲 領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迥 法 老 拒 絕 時 ，他 爲 埃 及  

所 帶 來 的 災 禍 中 有 一 災 就 是 ’狀 6^ 之 災  

( 出 十 4ff. ··詩 七 八 46  ; — 〇 五 34  ) 。

蝗 蟲 也 被 用 來 比 喩 數 目 龐 大 （士  

六 5 ; 七 12 ; 耶 四 六 23 ; 尼 三 15 ) 。 

蝗 蟲 屬 於 ־1 直 翅 昆 蟲 目 J (

) ，和 炸 猛 一 樣 同 觸 『跳 躍 亞 科 』

( .Sa/Zaror/fl) ，而 且 亦 同 被 列 爲 可 食 之 物  

( 利 ^ 一״־  2 1 〜 2 2  ) 。聖 經 中 的 蝗 蟲 和 美 國  

某 些 地 方 所 稱 爲 蝗 蟲 的 嬋 並 不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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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 蟲 屬 於 『 短 角 蚱 蜢 科 』 （dcri·- 
A W a e ) 。在 巴 勒 斯 坦 所 發 現 的 9 1 種 蝗 蟲  

中 只 י  有 沙 漢 媳 蟲 （.Sc/i/Wocerca 
或 dcrW /ww /7weg77>mw ) 柯 在 近 束 地 帶 造  

成 大 災 難 。

發 育 完 全 的 蝗 蟲 有 二 吋 半 長 ，每 隻 蝗  

蟲 有 兩 對 翅 膀 和 一 雙 特 大 的 腿 珥 門 用 來 跳  

躍 。有 時 蝗 蟲 會 被 比 喩 成 馬 （珥 二 4  : 伯  

州־九 20  ; 啓 九 7 ; 參 德 文 //ew />/errf’ 義  

大利文  c a v a lie tte )  °
沙 漠 蝗 蟲 是 一 流 的 旅 行 家 ’ 一 次 能 飛  

1 7 個 小 時 ，而 且 據 說 能 飛 越 U 5 0 0英 哩 。 

蝗 蟲 飛 翔 拍 翅 時 所 發 出 的 聲 音 被 傘 來 和 戰  

車 的 聲 響 比 較 （珥 二 5 ; 啓 九 9 ) 。蝗 蟲  

飛 翔 的 路 線 受 風 向 控 制 （出 十 ( י 19 13 。 

在 1 9 1 5年 的 蝗 災 中 ，肇 禍 的 蝗 蟲 是 由 東 北  

方 飛 向 耶 路 撒 冷 的 （參 珥 二 20 ) °

聖 經 描 述 蝗 蟲 覆 蓋 全 地 並 非 誇 大 之 詞  

( 出 十 5 ) 。曾 有 一 大 群 蝗 蟲 稷 蓋 約 一 百  

平 方 英 哩 的 地 面 ，而 且 密 度 之 大 足 可 遮  

日 ，其 中 可 能 包 括 一 億 隻 蝗 蟲 。

約 珥 害 用 四 個 字 生 動 地 描 述 蝗 蟲 之  

災 （一  4  ; 二 25  ) ，這 四 個 字 顯 然 代 表 蝗  

蟲 四 個 發 育 階 段 （R S V 、N E B 、J B 、 

N A B  ) ，而 非 四 種 不 同 的 昆 蟲 （K J V 、 

K B ) 。在 珥 二 2 5 首 先 登 場 的 是 ，α ^ β Λ ’ 

成 熟 會 產 卵 的 蝗 蟲 。F / 叫 可 能 是 剛 從 卵 中  

破 殼 而 出 的 幼 蟲 。/2&Ϊ/ 可 能 是 發 育 幾 天 後  

的 煌 蟲 ，但 是 尙 未 進 入 銳 變 期 。 可  

能 是 食 量 極 大 的 蛹 蟲 ，會 攀 在 樹 上 吃 樹  

皮 。

巴 比 倫 人 是 召 集 術 士 唸 咒 以 避 蝗 蟲 之  

災 ，但 以 色 列 人 卻 是 以 禁 食 、禱 吿 、悔 改  

祈 求 神 除 去 蝗 蟲 之 災 （王 上 八 37 ··代 下 六  

28 ) °
在 利 一־{־  2 2 ，’arfteA 和 其 他 三 種 形 態  

的 蝗 蟲 都 是 被 列 爲 可 吃 之 物 （w / 、 ״

/m rg5׳/ 、 ) 。在 尼 尼 微 出 土 的 淺 浮 彫  

“ 示 出 西 拿 基 立 的 僕 人 將 蝗 蟲 帶 來 擺 在 他  

的 餐 桌 上 。施 洗 約 翰 是 以 蝗 蟲 ，野 蜜 維 生  

( 太 三 4 ; 可 一  6 ) 。許 多 非 洲 人 和 阿 拉  

伯 人 往 往 把 蝗 蟲 的 翅 、腿 、頭 拿 掉 後 煮 熟  

吃 ，或 硏 磨 成 粉 。

希 伯 來 文 中 共 有 九 個 字 都 是 指 蝗 蟲 ：

9 arbeh '  gaza m  '  g eba  ( gebim
出 現 ）、g d b a y、h 5 g 5 b 、h a s i l、y e l e q 、so l·

m ·

a״ m 和 f 7 5 ^ / 。亞 喀 得 文 中 有 1 8 個 字 ，他  

勒 目 有 20  5@字 代 表 螅 蟲 。

#  考 窨 目 ：D riv er, S. R ” 771e ο /
Jo e l a n d  A m os, C am b rid g e : U n iversity  
P ress, 1897 , p p . 8 2 —91· W h itin g ， J o h n  D ” 

“ Je ru sa le m ’s L o cu st P lag u e ，’’ T he N ation  
·a l  G eographic  28 » 511 50 K .־־־ o eh le r, L ., 

D ie  B ezeichnungen  d e r  H eu sch reck e  im  
A lten  T e s ta m e n t ，” Z e isch rift der D eut- 
schen P ala  stina-V ereins, 49 · 3 2 8 3 1 B .־־־  od 
-enheim er, F . S M A n im a l L ife  in Palesti-ne, 
Je ru sa lem : M ay e r, 1935, pp· 309  — 24·
Sellers ， O vid  R ” 44S tages o f  L o cu s t in  
Jo e l ，” A m erica  Journa l o f  Sem itic  
L anguages， 52:81 — 85· T h o m p so n , Jo h n  
A·， “ J o e l ’s L o cu sts  in  th e  L ig h t o f  N e a r  
E a s te rn  P a ra lle ls ，” JN E S  14 ： 5 2 5 5 ־  . 
A n d e rse n，F . I·, “ T h e  D ie t o f  J o h n  th e  
B ap tist/*  A b r  N ahrain  3 : 6 0 7 5 ־ ־ . P a lm o n i, 
Y ”  “ L o c u s t ，” in  ID B , I I I，p p . 1 4 4 -4 8 ·  

U v aro v , B ·， G rashoppers a n d  L o cu st, /· 
C a m b rid g e  U n iversity  P re ss， 1966· 
C an sd a le , G eo rg e , A ll  the  A n im a ls o f  the 
B ible L ands, Z o n d e rv a n , 1970，p p . 238  — 
44 . B a ro n , S tan ley , The D esert L o cu st· 
S c r ib n e r ’s， 1972· K lo tz，J. W · ， “ A nim als 
o f  th e  B ib le ,” in  W B E  I , p p ， 8 7 —8· 

C o n ley , R o b e r t A . M .， “ L ocusts: 
‘T e e th  o f  th e  W i n d ,  N a tio n a l Geo- 

graphic  136 : 2 0 2 2 7 ־  .
E . Y.

m a r W i多 數 、 大 、大 部 分 、增 值 、利

息

本 字 爲 字 根 的 分 詞 字 形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五 次 。最 早 出 現 在 利 廿 五 3 7 ז 利  

息 j ，與 《eseA: r 高 利 貸 ■I和 Γ增  

値 J ( 見 該 字 ）有 關 。在 代 上 十 二 2 9 裏 ， 

道 字 根 是 指 r 大 半 便 雅 憫 人 。代 下 九 6 

也 是 表 示 ״ 大־ 半 』 ， ־1 你 一 半 的 智 慧 』 。 

但 是 代 下 卅 1 8 這 字 根 所 表 達 的 卻 是 「許  

多 j ，指 在 逾 越 節 時 Γ 許 多 J 不 潔 的 人 。 

m ar6« 在 舊 約 中 其 他 的 用 法 就 只 有 在 撒 上  

二 3 3 ，與 對 以 利 家 的 咒 詛 有 關 。所 有 英 文  

譯 本 都 讀 作 i n c r e a s e (中 文 和 合 作 ז 家 中  

所 生 的 人 J ; 現 代 作 Γ 其 它 後 代 』 ；呂 本  

作 「增 多 的 人 ） 。

增 值 、高 利 贷 、利 息

陰 性 名 詞 ，從 字 根 演 變 而 成 。在

940



2 1 0 9 ץ  ב ר  (rabasj

以 西 結 褪 出 現 四 次 ，其 中 有 三 次 出 現 於 同  

章 ；此 外 就 只 有 再 出 現 兩 次 。te r« / 每 次 出  

現 總 與 陽 性 名 詞 ( 見 該 字 ）並 行 。

『髙 利 貸 』衍 生 自 動 詞 ז 咬 』 。因 此  

如 抑 和 咖 祅 並 行 表 示 一 種 沈 邀 的 、過 高  

的 利 息 。 煅 初 出 現 在 利 廿 五 36 · E. A . 
S p d s e r認 爲 逭 是 指 一 位 無 法 淸 償 的 價 務 人  

淪 爲 奴 隸 時 י 債 權 人 就 不 得 向 他 再 取 利  

息 ，因 爲 利 息 已 經 算 在 此 買 寶 中 了 。請 參  

閱 — 字 更 詳 盡 的 解 說 。箴 廿 八 8 強  

烈 坪 擊 取 和 的 人 ，而 以 西 結  

害 更 把 這 種 行 爲 列 爲 和 極 惡 的 人 同 等 （結  

十 八 י 13 י 17 8  ; 廿 二 12 ) 。K J V 在 箴 廿  

八 8 將 這 兩 個 字 譯 爲 u su ry  ( 髙 利 贷 ）與  

u n ju s t gain  ( 不 義 之 財 ） ； 另(1處 貝 1』課  

爲 usu ry  ( 髙 利 貨 與 in crease  ( 增 値 ） ； 

R S V 通 常 譯 爲 in te re s t ( 利 息 ） 和  

increase  ( 增 加 ） 0

參 考 昝 目 ：Speiser，E. A ., “ L ev iticus a n d  
the  C ritic s” in  O rien ta l a n d  B ib lica l 
Studies, U n iversity  o f  P en n sy lv an ia , 1967, 
pp . 131—41·

W . W .

2 1 0 4  1 1 ה  כ 射ר （只 出 現 在 創 廿 一  

20 ) 毫 無 疑 問 是 I I 的 副 型

בו ר  (ribbo) M, 2099e 
62 ~ ם ״ כי כי ר 况 ;7^ 見  2099 f 

ד 見 ，?י  2101a
עי בי ר  見  2107c

2 1 0 5 ) רכזי*  ν ά δ α Α :)混 合 、攬 亂 （只 以

H o p h a l出 現 ，利 六 14 ; 七 12 ; 代  

上 廿 三 29 )

2 1 0 6 ע  ב ר  (rft 1 ל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2 1 0 6 a  + ך ע3א  ^ ，a r 6 a ״ ) 四 

2 1 0 6 b  + ל ם9א עי  四 十

2 1 0 7 ע3ל   (Γ ό δ α ‘ I ע I 方 形 的 、方 形 逭

個 來 自 名 詞 的 勋 詞 只 以 被 励 分 詞 出  

現 （如 出 廿 七 1 ; 結 四 五 2 )
2 1 0 7 a  （re f ta。 四 分 之 一 （出

廿 九 40  ) 、 四 邊 （ 結 四  

三 1 6 )
2 1 0 7 b ע3ר   ( > δ δ α ע ‘  四 分 之 一

( 民 廿 三 10 ; 王 下 六 25  )

2107c rab) רל^עי  l€ τ) י
ת ^י ?י ך  ί ί) 第 四

( 如 創 二 14 ; 王 上 六 1 ) 
2 1 0 7 d  y”  （Γ ίδ δ δ α 直 ע ‘ 到 第 四  

( 出 廿 5 = 申 五 9 )

這 些 都 是 非 常 古 老 的 東 閃 語 字 根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後 者 時 常 出 現 在  

般 早 期 的 楔 形 文 字 銘 文 中 。這 個 希 伯 來 字  

共 出 現 近 2 5 0 次 ，大 多 在 摩 西 五 經 和 以 西  

結 逬 。由 於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數 字 符 號 非 常 有  

限 ，所 以 經 文 中 的 數 字 （至 少 包 括 死 海 古  

卷 在 內 的 抄 本 ）往 往 就 以 母 音 寫 出 來 。

是 用 來 計 算 數 目 和 測 置 物 品 的 類 型  

和 情 況 ，每 種 譯 本 都 譯 爲 Γ 四 j 。最 早 出  

現 在 創 二 1 0 ，許 多 時 候 也 被 譯 爲 序 數 Γ 第  

四 J ( 王 上 廿 二 41 ) 。複 數 字 型 的 意 思 是  

״ 四־ 十 J ( 創 五 13 ) ，共 出 現 一 百 多 次 。 

複 數 字 型 ，̂ 沾 ‘?爪 出 現 在 詩 歌 體 和 比 喩 性  

的 經 文 ，表 示 難 以 確 定 正 確 年 數 的 長 時 間  

( 創 五 十 3 ; 出 十 六 3 5 等 ） 。 〔不 過 我 們  

仍 應 切 記 ：並 非 所 有 的 「四 十 都 是 無 法  

確 定 的 年 數 。以 色 列 人 在 曠 野 飄 流 了  38 
年 ，再 加 上 西 乃 山 的 兩 年 ，一 共 是 4 0 年  

( 申 二 14 ) 。大 衛 在 希 伯 崙 作 王 七 年 י 在  

耶 路 撒 冷 3 3 年 （王 上 二 11 ) 。迦 勒 在 加  

低 斯 巴 尼 亞 時 是 4 0 歲 ，4 5 年 過 去 以 後 就  

是 8 5 歲 （窗 十 四 7 , 10 ) 。士 師 時 代 以 色  

列 的 安 定 期 和 被 壓 迫 期 各 有 不 同 。十 七 位  

士 師 中 有 四 位 執 政 了  4 0 年 。這 個 數 目 雖 非  

絕 對 準 確 י 但 也 絕 不 能 輕 易 將 它 們 減 少 。 

R . L , H . 〕 °
W. W.

2 1 0 8 ע3：ו ל   I I  直 躺 、躺 下 （詩  

i 三 九 3 ; 利 廿 1 6 ) 可 能 就  

是 治 / ^ y 的 亞 蘭 文 字 形 （注 意 s 換 成

2 1 0 9  躺 下 、躺 卧

衍 生 詞

2 1 0 9 a ץ+  כ ר  休 息 處

2 1 0 9 b  忭 ? ， © ( m a r— ) 休 息 處

本 励 詞 字 根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出  

— 源 ，後 者 是 個 名 詞 字 形 ，意 思 ^ ״   馬־

厩 J י 也 可 能 是 「躺 臥 的 地 方 J 。烏 加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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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的 顯 然 是 由 此 字 根 演 繹 而 成 的 。逭  

其 含 義 爲 Γ 休י個 字 出 ^ 在 舊 約 共 3 0 次 

而 不 是 睡 覺 。本י勞 苦 得 休 息־״息 j 或 

動 詞 煅 早 出 現 在 創 四 7 — 個 重 要 片 語 中：

Γ 你 若 行 得 不 好 ，罪 就 伏 在 門 前 』 。當 然 

這 節 經 文 也 曾 有 過 許 多 的 爭 議 。另 一 種 觀 

點 是 以 兇 猛 的 野 獸 蹲 伏 伺 機 揆 人 來 比 喩 

Γ 罪 《1 。但 是 戒 60^ 的 道 種 意 思 似 乎 只 出 

現 在 創 四 九 9 ( 血 下 述 ） 。 有 些 人 採 

用 r S f r y 的 常 見 意 義 ，把 『罪 』解 爲 贖 

罪 祭 j ，後 者 安 放 在 門 口 ，隨 手 可 得。 

則 提 出 第 三 種 觀 點 ^ 引 入 了 沒 有 必5־卩以361 
要 的 神 話 論 點 。他 認 爲 巧 淀 丨 是 名 詞 ，指 

伺 機 行 動 的 r 魔 鬼 ■1 ( Ε · Α .  S p e ise r， 

in  A B  ) 。 描 述 許 多 活 物 的 

，( 躺 臥 姿 勢 ：以 羊 來 比 喩 乂 （結 卅 四 I 4 
有 需 要 的; ־»r 他 們 必 在 佳 美 之 圈 中 躺 卧 

人נ־ ; （赛 十 四 30 ) ， Γ窮 人 必 安 然 躺 卧 

牧 羊ז ’）H ip h i l字 幹 י 羊 群 （赛 十 三 20 

羊 （創 廿; ■נ的 人 ，也 不 使 羊 群 卧 在 那 裏 

1 ;野 獸’־九 2 ) ， Γ有 三 群 羊 卧 在 井 旁 

特 別 指 獅 子 （創 四 九 9 ) ， 「你 屈 下 身 

去 ，卧 如 公 獅 ，蹲 如 母 獅 J ··豹 子 與 山 羊 

豹 子 與 山 羊 羔6)，ז 和 平 相 處 （赛 十 一 

。( 同 卧 《1 ; 巢 中 孵 蛋 的 母 鳥 （申 廿 二 6 

有 少 數 幾 處 經 文 是 以 H i p h i l出 現 ，意 思 是

躺 臥 _ 1 ( 耶 卅 三 1 2 ; 結 卅..........r 使

四 15 ; 詩 廿 三 2 : 「他 使 我 躺 卧 在 靑 草 地 

上 j  ; 還 有 歌 一  7 ) 。新 舊 約 都 曾 用 羊 表 

示 神 的 子 民 ，以 及 以 好 牧 羊 人 表 示 主 的 意 

象 。照 舊 約 先 知 辔 的 論 述 ，在 彌 赛 亞 的 國 

度 裏 ，羊 群 安 然 吃 草 代 表 的 是 人 蒙 神 祝 

福 。沒60̂ 在 賽 五 四 1 1 出 現 了 非 常 特 別 的 

意 思 ： r 我 必 以 彩 色 安 歷 你 的 石 頭 ，以 藍 

齊 石 立 定 （ ) 你 的 根 签 J。

休 息 處

本 名 詞 是 由 動 詞 字 根 衍 生 而  

出 ，是 由 亞 喀 得 文 借 來 的 外 來 語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四 次 （賽 卅 五 7 ; 六 五 10 ; 耶 五 十 

6;箴 廿 四 1 5 ) 。！̂ 乂 譯 箴 廿 四 1 5 爲 

D o  n o t  v io lence to  h is h o m e  ( 不 要 攻 擊 他 

的 家 ）並 不 正 確 ，此 處 經 文 應 該 是 譯 爲

「不 要 掠 奪 他 休 息 之 處』。

m a r 6 i ? 休 息 處 、避 難 所 

逭 ^ 陽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兩 次 （結 廿 

五 5 ; 番 二 15 ) ，係 指 供 野 默 躺 臥 之 避 難

處 所。

.W . W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ה ב 2 ר 1 1 0
棚 、圈（ ,2 ©רנל 1 1 0 a

: 3 例 糜 六 4  ; 瑪 四 2 〔 Η

）〔20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ב 2111 רג
VegreW 土 塊 （伯 州 *八) 2 ר^ב 1 1 1 a

( 33 38 ;廿 一  

堆 積 （撒 上 כ ן ר 2 א 1 1 1 b
( 1 9 ，41 廿

戰 慄 、震 動 、狂 怒 · 2 רגז 1 1 2

衍 生 詞

混 亂 、联 動 ד נ 2 1ר 1 1 2 a
rogza)) ה ן ג 2 1י 1 1 2 b

r a g g d z ) 發额) 2 1ר^ד 1 1 2 c
盒 、箱 （撒 ז ^ 2 אי 1 1 2 d

( 8 ，1 1 ， 15 上 六

本 字 根 的 主 要 意 義 意 是 颤 抖 或 摇 撼’ 

由 此 原 意 衍 生 出 因 憤 怒 、懼 怕 、 期盼而發

顫°
這 個 動 詞 也 可 按 字 面 意 思 來 形 容 地 的 

靈 動 （撒 上 十 四 15 ) 。©動 常 出 現 在 詩 歌 

體 的 經 文 中 ，例 如 在 雷 雨 出 現 之 前 山 嶺 震 

動 ，而 雷 雨 即 代 表 耶 和 華 的 降 臨 （詩十八 

或 是 使 地 震 動 的 r 三 件 事 J7 8〕（י〔 Η

° ( (箴 卅 21 
神 應 許 大 衛 必 爲 以 色 列 人 選 定 地 方’ 

受擾ז也 不 再，־ *栽 培 他 們 ，不 再 Γ遷 移 

害 j  ( 撒 下 七 10 : 代 上 十 七 9 ) 。但不知 

逭 應 許 中 所 排 除 的 到 底 是 外 在 遷 徙 或 是 騷 

亂 。R S V 課 爲 be d is tu rb e d  ( 受 搅 擾 卜 

遷ז ̂與 原 意 較 相 近 ，但 從 上 下 文 來 看 

移 j 倒 是 較 合 適 。若 後 者 譯 法 正 確 ，這個 

字 也 只 有 在 此 上 下 文 中 才 具 備 有 道 種 意

思。

大多時候是用來表示深植內心的 

感 情 所 引 發 而 出 的 騷 動 。從其用法涵蓋的 

範 圍 湣 來 ，本 詞 顯 然 是 指 此 騷 動 本 身 ，而 

潜 在 的 情 緖 則 只 能 從 上 下 文 來 辨 認 。在逭 

些 用 法 中 ，r5ffaz有時會與表示身體抖動的 

戦 兢 』（赛 卅 二 1 1 ) 或 （说 『在生1־^ / ^ ^ 
1 (出 十 五 14 ) 並 行 。 本־^的 痛 苦 中 發 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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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3 ל  ג י  ( r a g a l)

字 也 指 世 人 在 神 的 審 判 台 前 發 顫 （赛 六 四  

2 ; 珥 二 1 ) 。對 神 傲 大 的 作 爲 —— 不 論 是  

毀 滅 性 （ 申 二 2 5 ) 或 祝 福 性 （ 耶 卅  

三 9 ) —— 人 都 戦 慄 不 已 。遇 見 下 面 幾 種  

狀 況 人 亦 會 戦 慄 ：厄 運 、不 幸 （赛 卅 二 10 
〜 1 1 ，R S V 作 s h u d d e r〔 毛 骨 悚 然 〕 ； 

K J V 、 A SV  作  be t r o u b le d 〔 不 安 〕 ） 、 

壞 消 息 （撒 下 十 八 33 ; R S V 〔腐 撼 〕 ） 、 

某 些 激 勋 人 心 的 知 識 或 啓 示 （哈 三 16 ) ’ 

以 及 感 受 神 的 威 榮 （詩 九 九 1 ) 。

同 樣 地 ， 也 可 用 以 描 述 神 因 發 怒  

而 戰 抖 （赛 廿 八 21 發 怒 』 ） 。智 怒 人 的  

話 使 愚 妄 人 發 怒 （箴 廿 九 9 ) 。有 一 次 也  

引 申 爲 因 預 備 迎 接 而 艇 動 （赛 十 四 9 ; 

R SV  作  is s tirred  u p 〔被 搜 励 〕 ） 。

有 時 候 本 字 的 意 思 也 難 以 分 辨 。在 創  

四 五 2 4 通 常 被 譯 爲 爭 議 或 吵 嘴 （R S V 作

q u a r r e l〔吵 鬧 〕 ；A S V 、 K JV  作  fall o u t

〔紛 爭 〕 ） ，和 前 面 所 述 的 『憤 怒 』意 思  

相 近 。但 此 譯 法 並 未 確 定 。結 十 六 4 3 的 意  

思 比 較 特 別 ，是 激 怒 』 （K J V 作 fre tte d  

〔使 焦 躁 〕 ） ，是 及 物 動 詞 而 非 前 述 的 不  

及 物 動 詞 。B D B 認 爲 應 讀 作 H i p h i l字  

形 ，或 許 A S V 的 rag ed  a g a in s t ( 靈 怒 ） 

是 最 好 的 譯 法 。 在 詩 四 4 〔H 5 〕 斑 ， 

rS i/f lz的 譯 文 有 許 多 種 ：『憤 怒 J ( R SV  
作  an g ry  ) 、 r 畏 懼  J ( K JV  作  s ta n d  in 

aw e ) 。若 依 照 上 下 文 而 譯 ，譯 爲 『戰 慄 ！ 

不 可 犯 罪 』亦 是 同 樣 可 能 。

〔新 約 （弗 四 26  ) 採 用 本 段 L X X 的  

用 字 ，也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也 許 最 佳 的 譯 文  

應 屣 M e y e r所 說 的 ，否 定 詞 應 加 在 第 二 個  

命 令 語 氣 上 ， 在־״ 生 氣 時 ，不 可 犯 罪 J 意  

即 Γ 不 因 生 氣 而 犯 罪 J 。或 是 N I V 的 In  

y o u r  an g e r d o  n o t s in  ( 怒 氣 中 不 可 犯  

罪 ） 。R· L· H ·〕

H ip h i l字 幹 則 有 使 役 的 意 思 ： 使־״ 搖  

動 』 。外 在 的 東 西 會 「 被 震 動 』 （伯  

九 6 ; 赛 十 三 13 ) 。 Γ 謖 動 J 也 可 以 表 達  

Γ 搅 擾 · I或 不 容 安 息 』之 觀 念 （撒 上 廿  

八 15 ; 耶 五 十 34 ) 。有 時 亦 指 那 些 招 惹  

神 愤 怒 的 人 ，如 『 惹 神 的 人 ■I ( 伯 十  

二  6 ) |。
H ith p a e l字 幹 出 現 在 兩 處 經 文 ，但 其  

背 贤 相 同 （王 下 十 九 2 7 〜 2 8  ; 赛 卅 七 28 

〜 2 9 ) ，翻 譯 過 來 就 成 了 反 身 勋 詞 ״ 發־ 烈  

怒 j ，即 使־״ 自 己 發 烈 怒 J 。

r d y e z 混 亂 、愤 怒 、激 愤

可 以 指 外 在 的 混 亂 或 內 心 情 感 的 激  

動 ，如 生 氣 。約 伯 記 用 本 字 來 表 示 外 在 環  

境 的 混 亂 （三 1 7 ， 26 ; 十 四 1 ) 。 R SV  
和 A S V 在 赛 十 四 3 的 譯 法 亦 是 如 此 （參  

K J V 作 f e a r〔懼 怕 〕 ） ，從 該 處 經 文 的 其  

他 部 分 卷 來 ，道 是 正 確 的 驛 法 。本 字 也 可  

表 達 神 的 怒 氣 （哈 三 2 ; 參 伯 卅 九 2 4 ，戰  

馬 的 怒 氣 ） 。在 伯 卅 七 2 的 意 思 卻 不 明 確  

( K J V 、 A SV  作  n o i s e 〔聲 響 〕 ； R SV  作  

th im d e r〔 雷 聲 〕 ；B D B 作 隆 隆 聲 J

r o g z f i膽 戰 心 騖

表 示 因 懼 怕 而 戰 抖 （結 十 二 1 8 ) 。

恐 惟

描 述 神 的 子 民 被 擄 時 將 有 的 害 怕 心 情  

( 申 廿 八 65  ) °
A . B .

2 1 1 3 ל  רג  走 路 、探 索 來 自 名 詞

母 系 名 詞

2 1 1 3 a א  ג ר  (reg e〇 腳
β·  ·

2 1 1 3 b  ( 哪 幻 步 兵

2 1 1 3 c ת  לו ג ר מ  放 腳 的

地 方 、腳 （得 三 4 ， 7 ··但 十  

6 )

regeZ 腳

本 陰 性 名 詞 只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亞 蘭  

文 和 後 期 的 閃 語 方 言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245 

次 ，絕 大 多 數 都 是 指 人 的 腳 。但 在 某 些 詩  

歌 體 裁 ，以 及 類 似 的 經 文 离 ，本 字 也 以 擬  

人 法 ，描 述 神 的 屬 性 （出 廿 四 1〇 ) 以 及 祂  

超 自 然 的 本 性 （ 撒 下 廿 二 1 0 ; 詩 十  

八 1 0 ) 。本 字 也 用 來 描 述 以 西 結 異 象 中 的  

Γ 活 物 J ( 一  7 ff. ) ，以 赛 亞 見 到 的 撒 拉  

弗 （六 2 ) ，以 及 噬 柳 伯 （代 下 三 I 3 ) 。 

雖 然 本 字 大 多 以 複 數 形 出 現 （ 出 廿  

三 1 4 ) ，還 是 依 照 一 般 閃 語 文 法 * 和 身 髓  

上 其 它 成 雙 的 器 官 一 樣 以 雙 數 形 出 現 （赛  

廿 八 3 ) ，絕 少 呈 單 數 形 （申 二 5 ) 。雖  

然 一 般 時 候 指 的 是 人 的 Γ 腳 J ，不 過 有 時  

則 係 指 r 腿 J 而 言 （申 二 5 ) 。本 字 也 用  

來 指 牛 （創 卅 三 14 ) 、不 明 動 物 （伯 卅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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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鳥 （創 八 9 ; 利 23〜 2 1  — ־|   ) 以 及  

昆 蟲 或 節 肢 動 物 之 類 不 潔 之 物 （利 十  

— 4 2 ) 的 腳 。埃 及 法 老 王 也 被 比 喩 成 野  

獸 ，其 爪 可 搅 励 天 下 （結 卅 二 2 ) 。偶 像  

的 足 也 被 擬 人 化 （詩 —— 五 ד  ) 。re g e l還 

有 許 多 其 他 的 葱 思 ，如 「步 速 J ( 創 卅 三  

1 4 ) 、 「 時 間 』 或 ״ ־ 次 數 』 （ 出 廿  

三 14 ) ，以 及 Γ 桌 腳 J ( 出 廿 五 26  ) 。 

由 於 在 以 色 列 人 早 期 數 百 年 的 歷 史 中 י 旅  

行 的 主 要 方 式 就 是 走 路 ，所 以 本 字 有 許 多  

口 語 的 涵 意 。其 中 有 些 與 近 代 辭 彙 很 像 ， 

有 些 則 難 以 現 代 的 語 言 來 解 說 。絕 佳 的 例  

子 就 是 雅 各 在 拉 班 面 前 的 懇 求 （ 創  

卅 30 ) ，按 照 希 伯 來 文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隨  

我 腳 步 J ( 和 合 亦 同 ） י 然 而 各 譯 本 都 想  

找 出 更 能 切 合 上 下 文 的 譯 法 。R S V 譯  

爲 w herever I  tu rn e d  ( 我 往 哪 與 去 ） ； 

K JV  貝11 爲  since m y  co m in g  ( 自 從 我  

來 ） י 兩 者 都 很 接 近 原 意 。 也 含 有  

Γ 出 現 J ( 申 ^ - 一  24  ) 、 Γ 快 速 J ( 撒 下  

二 18 ) 、 Γ 直 接 』 （民 廿 19 ) 之 意 。在  

戰 場 （士 一  6 〜 7 ) 和 儀 式 （出 埃 及 記 ） 

中 י 本 字 和 『大 拇 趾 j 有 關 。本 字 還 有 一  

些 較 有 趣 的 用 法 ：宛 轉 地 指 排 泄 物 （士 三  

24  ; 撒 上 廿 四 3 〔 Η  4 〕 ） ；因 悲 傷 而 容 貌  

邋 遢 （撒 上 十 九 24 ) ; 俯 伏 在 人 腳 前 以 示  

尊 敬 （王 下 四 3 7 以 及 其 它 多 處 經 文 ） 。在  

一 處 罕 見 的 用 法 中 י 亦 指 毛 髮 （赛 七 20  י 
腳 上 的 毛 ） 。本 字 在 整 本 舊 約 中 最 主 要 的  

意 義 是 指 那 些 旅 行 者 或 執 政 掌 權 者 的 腳 。

ragr/J行 路 人 、步 兵

由 名 詞 rege/ 衍 生 而 出 的 從 颶 形 容  

詞 ， ־70̂ ? 在 舊 約 歷 史 密 中 共 出 現 1 2 次  

( 出 十 二 3 7 ，R S V 『以 色 列 人 從 蘭 塞 起  

行 ，往 疏 割 去 ，除 了 婦 人 孩 子 ，步 行 的 男  

人 約 有 六 十 萬 』 ） 。

W . W .

לי רג  ― 幻 見  2113b 

2 1 1 4 丢 ר^ם  石 頭

衍 生 詞

2 1 1 4 a ק  ה1ךג  ( 石 頭 ）

堆 ，即 群 衆 （詩 六 八 2 7 )  
2 1 1 4 b ק  ה1רג ® 抛 挪

( 箴 廿 六 8 )

本 純 希 伯 來 字 根 在 舊 約 出 現 1 5 次 ，字  

面 意 思 就 是 以־״ 石 頭 砸 死 j 。拜 偶 像 的 人  

( 利 廿 2 ) 、交 鬼 的 人 （利 廿 27 י (  和 褻  

潰 聖 名 的 人 （利 廿 四 1 1 ) 都 要 被 石 頭 砸  

死 。用 石 頭 打 死 人 的 法 律 行 爲 ，是 由 大 家  

共 同 執 行 。有 時 候 以 色 列 男 人 奉 命 要 用 石  

頭 打 死 人 （申 廿 一 י ( 21  有 時 執 行 這 任 務  

的 是 以 色 列 全 會 衆 （民 十 五 35 ) ，甚 至 是  

小 孩 子 （代 下 十 18 ) 。道 是 整 個 社 會 的 成  

员 一 同 參 與 的 事 ，不 分 性 別 ，不 分 年 紀 都  

可 傘 石 頭 砸 死 罪 人 。這 種 全 體 一 致 的 行 動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爲 此 行 爲 表 示 以 色 列 全  

體 人 民 順 服 神 的 命 令 。這 種 死 刑 在 漢 摩 拉  

比 的 法 律 中 並 不 常 見 ，取 而 代 之 是 用 火 刑  

處 死 刑 犯 。在 埃 及 或 米 所 波 大 米 似 乎 從 未  

使 用 過 這 種 以 石 砸 人 的 刑 罰 —— 石 頭 在 巴  

勒 斯 坦 多 得 很 。

W . W .

2 1 1 5 ו  רג  耳 語 、怨 言 （例 赛 廿

九  24  ; 申 一  27  )

2 1 1 6 ע  רג  广 力 押 。 1 瞬 問 的 行 動

衍 生 詞

2 1 1 6 a ע  רג  (V e g a‘） 頃 刻

本 字 根 和 ‘ I I 『休 息 』兩 者 之 間  

實 在 很 難 劃 出 絕 對 的 界 線 。不 過 在 一 些 舊  

約 經 文 中 ，本 字 根 的 意 思 很 明 顯 和 治 & 7 ‘ 
I I 相 反 ：「行 動 迅 速 J 、 『行 動 緊 急 J 。

決 定 本 動 詞 之 意 義 的 關 鍵 經 文 是 赛 五  

一  4 K י  JV  作  A n d  1 will m ak e  m y  ju d g -  
m en t to  re s t fo r  a  lig h t o f  th e  p e o p le · ( 我  

必 使 我 的 審 判 止 息 ，成 爲 萬 民 之 光 ） 。 

R S V 則 完 全 不 理 這 整 個 問 題 ，作 A n d  m y 
ju s tic e  fo r  a  lig h t to  th e  p e o p le· ( 我 的 公 義  

是 萬 民 之 光 ） 。 另 一 方 面 ， 疋 5 卻 譯  

作  A n d  m y  n ig h t o n  a  su d d en  fo r  a  ligh t 

o f t h e  p e o p le s. ( 我 的 公 義 瞬 間 成 爲 趣 民 之  

光 ） 。道 幾 種 譯 法 中 沒 有 一 個 能 切 合 原  

葱 ，因 爲 希 伯 來 文 的 意 思 是 『因 爲 律 法  

( 治 以 ）要 從 我 而 出 י 我 的 命 令 要 即 刻 成 爲  

萬 民 之 光 』 。相 同 的 困 擾 亦 存 在 於 字 典  

中 ，各 字 典 處 理 這 兩 個 字 根 的 方 式 甚 至 相  

互 矛 盾 。另 一 個 例 子 是 在 伯 廿 י 5 不 過 在  

此 經 文 中 ，本 勋 詞 字 根 出 現 在 一 長 平 行 句  

的 末 尾 （4 〜 5 ) ， ־1 你 豈 不 知 亙 古 以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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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從 人 生 在 地 · 惡 人 誇 勝 是 暫 時 的 ，不 敬  

虔 人 的 喜 樂 不 過 轉 眼 之 間 ) J 。類  

似 的 情 形 也 出 現 在 耶 四 九 19 ; 五 十 4 4 和  

箴 十 二 1 9 。陽 性 名 詞 ^ ^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2 0 次 · 有 瞬 間 或 即 刻 的 意 思 。最 早 是 出 現  

在 出 卅 三 ״ 5 י ־ 我 若 一 霎 時 臨 到 你 們 J 。 

以 複 數 形 出 現 就 變 成 ^ 時 刻 』 （赛 廿  

七 3 ) 之 意 ， ״ 我־ 耶 和 華 足 蒞 守 蒴 萄 園  

的 ，我 必 時 刻 澆 灌 j 。本 字 根 在 伯 廿 一  13 
的 意 思 也 有 所 混 淆 ，R S V 作 『他 們 度 曰 諸  

事 亨 通 י 平 安 下 入 陰 間 J י 道 種 譯 法 並 不  

正 確 。字 根 re(7a ״ 在 此 的 窓 思 仍 是 瞬  

間 J ，K J V 、和 合 的 譯 法 較 合 適 י 『他 們  

度 曰 諸 事 亨 通 ，轉 眼 下 入 陰 間 J 。

W . W ·

2 1 1 7  1 1 ע  休רג 息 、躺 下 休 息

衍 生 詞

2 1 1 7 a ק  נ י  安 靜 的 、安

穂 的 （詩 卅 五 2 0 )
2 1 1 7 b ע  ו ג ר מ  ( m a r g b a ‘ ） 安 息

( 耶 六 16 )
2 1 1 7 c ה  ^ ג י מ  ― 似 扣 別 休 息  、 

安 ^  ( 赛 廿 八 1 2 )

要 將 以 ^ ^ 的 語 言 演 進 與 語 意 之 間 的  

關 係 劃 分 淸 楚 贾 翮 不 易 。雖 然 本 字 根 在 猶  

太 一 阿 拉 伯 文 和 後 期 的 閃 語 方 言 中 已 發 展  

至 某 個 階 段 ，卻 仍 無 法 從 古 代 文 字 中 找 到  

其 根 源 。本 字 根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1 5 次 ，呈 現  

出 兩 種 極 端 不 同 的 意 思 ，至 今 仍 找 不 出 合  

宜 的 解 釋 。第 一 種 意 思 是 安 逸 、休 息 （申 

廿 八  65 ; K J V 、 R SV  作  e a s e 〔安 逸 〕 ·· 
J P S 作 r e p o s e〔休 息 〕 ） 。本 字 根 的 許 多  

字 幹 也 具 有 道 種 意 思 。第 二 種 意 思 是 動  

身 、即 刻 行 動 （耶 四 九 19 ; K J V 、 R SV  
作 s u d d e n ly 〔忽 然 〕 ） 。不 論 古 代 或 近 代  

的 聖 經 譯 本 都 無 法 確 定 本 字 的 意 思 ，大 多  

是 依 上 下 文 來 詮 釋 此 一 難 譯 字 根 。本 字 圾  

常 出 現 在 耶 利 米 极 · 而 且 兩 種 意 思 都 有 ： 

平 安 （ 耶 五 十 3 4 ) 和 激 動 （ 耶 五 十  

44  ) 。本 字 根 也 衍 生 出 幾 個 次 要 字 形 ，例  

如 分 詞 m arg d a  ‘ 「安 息 之 虛 』 （耶 六 16 
) ， 形 容 詞 י ‘ 只 出 現 在 詩 卅  

五 2 0 °
W . W .

ע5י 2118  III 硬 化 （伯 七  5 )

־ש5י 2119  " 初 财 幻 反 叛 、企 囫 陰 謀

( K J V  作  r a g e 〔猖 獗 〕 ，詩 二  1 )

衍 生 詞

2 1 1 9 a ש  ”  … 印 從 幻 同 伴  （ R SV  
作  in  fe llo w sh ip〔 相 交 〕 ； 

A SV  作  w ith  th r o n g 〔 與 群  

衆 〕 ；詩 五 五 14 )
2 1 1 9 b ▽ד!  ” 陰 謀 （ K JV  

作  in s u r re c t io n 〔 叛 亂 〕 ； 

A SV  作  t u n u i l t〔騷 動 〕 ；詩  

六 四 2 )

r&(7aeA與 其 衍 生 字 魯 被 譯 爲 骚 動  

( 1 < ^ 、八¥ ) 或 哄 閙 的 群 衆 （] 3 0 8 ) 。但  

從 上 下 文 與 下 列 各 平 行 字 來 看 （ 「謀 算 j  
詩 二 Γ ; 『暗 謀 』詩 六 四 2 ; 『甘 甜 的 談  

論 《! 詩 五 五 1 4 ) ，共 謀 （R S V 作 con- 
sp ire  ) 可 能 是 最 正 確 的 譯 法 。

A . B .

2 1 2 0 ד  ，ד （V a r fa r f )打 倒 、征 服

衍 生 詞

2 1 2 0 a ד  די ר  (V d irf j 大 披 肩 、 大 

裹 頭 巾 （賽 三 23 ; 歌 五 7 )

本 字 根 和 亞 喀 得 文 的 …而 也 同 出 一  

源 ，不 過 希 伯 來 文 發 展 出 其 他 的 意 思 。一  

般 對 本 字 根 的 爭 議 在 於 其 出 現 的 次 數 י 因 

爲 本 字 根 有 其 他 同 音 異 義 字 ，所 以 容 易 引  

起 混 淆 。有 四 處 經 文 毫 無 疑 問 是 用 這 個  

字 ，以 （̂ 1 出 現 在 赛 四 五 1 和 詩 一 四  

四 י 2 意 思 是 降 伏 ；以 H ip h i l出 現 （王 上  

六 32 ) 意 思 是 打 倒 ；特 別 的 意 思 是 覆 蓋 金  

葉 子 。士 十 九 1 1 各 家 的 看 法 就 有 所 差 別 ’ 
圾 明 顯 的 解 釋 是 ：Γ他 們 在 耶 布 斯 附 近 的  

時 候 ，日 頭 快 要 落 了 （rS rfarf) J 。有 些 權  

威 說 法 認 爲 本 字 根 也 出 現 在 他 處 經 文 （詩  

五 五 3 ; 耶 二 31 ) ，不 過 證 據 並 不 十 分 明  

確 。

W . W·

2 1 2 1  r ^ l  (VSrfa) I 管 理

衍 生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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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2 ה  ד ר  ( r a d a )  I I

2 1 2 1 a  ! ^ז ׳( ?ז m i r r f a )轄 制 、管 轄  

( 赛 十 四 6 )

本 動 詞 字 根 出 現 在 後 期 的 閃 語 方 言  

( 但 不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 ，意 思 可 分 爲 兩  

種 。一 是 與 亞 疼 得 文 的 ra rf f i同 出 一 源 ，不  

過 逭 個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卻 獨 自 發 展 出 特 殊 的  

意 思 踐 踏 ，並 且 這 個 含 義 馑 以 Q a l出 現 過  

一 次 （珥 四 13 ) ， Γ 錢 路 吧 ！因 爲 酒 酿 滿  

了 ，酒 池 盈 溢 J 。第 二 種 意 思 是 管 理 ，在  

舊 約 出 現 約 2 2 次 。最 早 出 現 在 創 一  28 

־» 管 理 海 褒 的 魚 J ( 引 用 道 節 經 文 的 詩 八  

6 〔 Η  7 〕 ，用 的 是 ) 〇在 平 行 詩 體  

中 ，本 字 根 的 用 法 並 沒 有 特 定 的 結 構 ’可  

以 放 在 上 半 句 （詩 六 八 28 ) ，也 可 放 在 下  

半 句 （詩 四 九 15 ) 。r S r f a並 未 出 現 在 較 常  

見 的 動 詞 ( 見 該 字 ）附 近 爲 问 義  

字 。一 般 而 言 ， 限 於 指 人 的 管 理 而 非  

神 的 管 理 （詩 —— 〇 2 等 ） 。本 字 根 可 用  

來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轄 制 敵 人 （赛 十 四 2 )  י 

以 及 外 邦 國 家 統 轄 其 附 屬 國 （ 赛 十  

四 6 ) 。最 難 翻 譯 也 最 少 見 的 用 法 出 現 在  

哀 一  1 3 ，R S V 的 譯 法 錯 誤 ： F ro m  o n  

h igh  h e  sen t fire; in to  m y  b o n e s  he m a d e  it 

d e c e n d .( 他 從 髙 天 送 下 火 來 ，使 它 進 入 我  

的 骨 頭 ） 。K J V 和 J P S 的 譯 法 較 精 確 ： 

F ro m  ab o v e  h a th  h e  se n t fire  in to  m y 
b o n es ， a n d  it p rev a ile th  a g a in s t th em  ( 他  

從 高 天 使 火 進 入 我 的 骨 頭 ，勝 過 了 它  

們 ） 。但 較 好 的 譯 法 應 是 ：「他 從 髙 天 使  

火 進 入 我 的 骨 頭 ，轄 制 了 它 們 J 。本 字 根  

有 一 次 是 以 H ip h i l出 現 在 赛 四 一  2 ，提 到  

彌 赛 亞 的 統 治 ：『使 他 管 轄 君 王 J 。

״ 管־ 理 』也 可 能 是 本 字 根 的 衍  

生 詞 ，但 只 有 當 是 赛 十 四 6 之 馬  

所 拉 經 文 見 該 字 ）眞 正 的 讀 法  

時 ，道 個 衍 生 詞 才 有 可 能 成 立 。

2 1 2 2  Γ ^ Ι  ( ν ά ί ίά )  I I  刮 出 （士 十 四  9  ··

耶 五 31 )

T ”  見  2120a

2 1 2 3 ם  רד  沈 睡 、不 省 人 事

衍 生 詞

2 1 2 3 a  1 דד1תרךק  沈 睡

( ^ 創 二 21 ; 撒 上 廿 六 12 )

是 比 較 罕 見 的 励 詞 字 根 י 共 出  

現 七 次 ；雖 不 常 見 ，卻 分 佈 在 舊 約 的 先 知  

窗 與 聖 卷 中 。不 過 ，遍 尋 摩 西 五 經 也 找 不  

到 逭 個 字 。

本 動 詞 最 早 出 現 在 士 四 2 1 ，雅 億 殺 西  

西 拉 的 故 褀 中 的 沈 睡 。詩 七 六 6 〔 Η  7 〕說  

神 的 審 判 使 騎 馬 的 都 不 省 人 事 （ 

K JV  作  d e a d  sleep  ; R SV  作  lay  s tu n n - 
ed  ; JP S  作  c a s t in to  a d e a d  sleep ) 。 在  

箴 言 十 5 · 本 字 被 用 來 描 述 懶 惰 的 兒 子 。 

最 有 趣 的 用 法 或 許 是 出 現 在 描 述 先 知 的 洞  

察 力 呈 現 昏 迷 狀 態 的 經 文 中 。但 八 1 8 和 十  

9 描 述 先 知 在 神 顯 現 時 沈 睡 了 。先 知 約 拿 在  

往 他 施 的 船 中 被 稱 爲 「沈 睡 的 人 J ( 一  5 

〜 6 ) 。本 字 根 似 乎 沒 有 任 何 隱 喩 的 意 思 。

熟 睡 、睏 倦 欲 睡 、昏 睡

本 陰 性 名 詞 是 由 動 詞 字 根 治 也 / ^ 衍 生  

而 成 ，在 舊 約 出 現 七 次 。最 早 是 出 現 在 創  

二 2 1 中 的 沈 睡 。本 字 也 用 來 描 述 亞 伯 蘭 見  

到 神 給 他 的 異 象 時 的 情 況 （創 十 五 12 ) 。 

在 撒 上 廿 六 1 2 ，當 掃 羅 帶 軍 追 殺 大 衛 時 ， 

神 使 他 們 沈 沈 的 睡 了  ■ I。這 字 還 有 另 一  

層 的 含 意 ，指 對 危 險 的 『不 知 不 覺 』 （赛  

廿 九 10 ; 伯 四 13 ; 卅 三 15 ) 。這 幾 處 經  

文 都 以 Γ 沈 睡 j 表 現 出 神 的 干 預 極 其 深  

遝 ，是 神 使 祂 所 揀 選 僕 人 沈 睡 或 睡 不 著 。 

把 说־/ /710也 出 現 在 箴 十 九 1 5 ־1 ’ 懶 惰 使 人  

沈 睡 j 。

參 考 咨 目 ：T h o m s o n，G· S· S ·， Sleep: A n 
A sp ec t o f  Jew ish  A n th ro p o lo g y ，” V T  5: 

421 — 33 0
W. W.

2 1 2 4 ח  ，ד 在 後 、跟 随 、追 趕

、迫 害

衍 生 詞

2 1 2 4 a ח+  ד ר מ  (w w rr fa p j  迫 害

在 聖 經 和 後 期 希 伯 來 文 中 都 可 找  

著 ，但 在 當 代 其 他 的 閃 語 中 卻 不 見 其 踪  

跡 。本 字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超 過 1 5 0 次 ，在 約  

铿 亞 記 和 詩 篇 的 次 數 最 多 °
雖 然 所 有 譯 本 對 本 動 詞 的 譯 法 很 類  

似 ，但 在 理 解 度 上 卻 互 有 差 異 （創 十  

四  14 ) ， K JV  課 作  p u rsu e d  ( 追 趕 ） · 

R SV  作  w en t in  p u rs u it  ( 追 擊 ） ’大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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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5 ב  ה ר  ( r a h a b )

都 用 主 動 字 形 。通 常 本 字 是 指 個 人 或 團 體  

爲 爭 戰 或 報 仇 的 緣 故 而 追 殺 另 外 的 人 。有  

一 次 則 以 ״ 獵־ 取 』鹧 鴣 喩 之 （撒 上 廿 六  

20 ) 。在 比 較 有 神 學 意 味 的 經 文 琪 ，作 者  

描 述 神 會 追 趕 惡 人 ，K J V 譯 作 persecu te  
( 迫 害 י 耶 廿 九 18 ) 。在 其 他 經 文 中 ，也  

有 信 靠 神 的 人 追 趕 仇 敵 （詩 十 八 38 ) 的 句  

子 。在 一 處 特 別 笛 詩 意 又 美 麗 的 經 文 中  

( 鴻 一  8 ) ，主 救 拔 信 靠 祂 的 人 ，卻 以 洪  

水 淹 沒 其 仇 敵 י 追 趕 仇 敵 入 黑 暗 。字  

根 的 用 法 有 時 亦 指 追 逐 抽 象 的 朿  

西 י 例 如 邪 惡 （箴 ( ־1 19 。在 某 些 經 文  

與 （伯 十 八 18 ) 這 個 動 詞 幾 乎 和

rS r fa p有 相 同 的 意 思 ，而 且 絕 對 有 可 能 曾 被  

人 併 用 。在 加 強 和 反 玢 字 幹 時 ， 的 意  

思 是 避 迫 密 或 被 追 超 （詩 七 一  11〜 1 3 ) 。 

神 的 供 應 中 י 最 叫 人 蒙 福 的 是 祂 必 拯 救 祂  

的 子 民 們 免 受 迫 害 。在 著 名 的 詩 笳 廿 三 谠  

衷 ，神 的 祝 福 本 身 被 形 容 爲 必 随 著 （ K JV  

和 R SV  6 節י  ） ，此 處 的 隨 著 並 沒 有 完 全  

表 達 出 字 根 強 烈 的 含 意 י 其 意 思 應 該 是 更  

積 極 、 主 動 ： ־1 只 有 恩 恵 慈 愛 必 追 著  

我 』 。本 字 根 在 約 伯 記 一 些 經 文 中 的 用 法  

又 稍 有 不 同 （卅 15 ; 十 九 22 ) ，意 思 是  

驅 逐 。

迫害

本 名 詞 只 出 現 在 赛 十 四 6 。很可能是  

的 筆 誤 。 是 由 動 詞 字 根 Γάί/ό 
( 武 加 大 譯 本 ）衍 生 而 出 ，意 思 是 『轄 

制 、管 理 j 。

W . W .

2 1 2 5 ב  ס ל  舉 止 傲 慢

衍 生 詞  

2 1 2 5 a ב  ! ^  騎 傲

2 1 2 5 b ב  ה ר  傲 慢 、骑 傲

2 1 2 5 c r) רהכ־1  a h a b ) 職 傲  

2 1 2 5 d  (饥 似 以 6 0 ^ 强 暴 的

行 爲 （赛 十 四 4  )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只 出 現 四 次 י 表 示 對 某  

個 對 象 做 出 粗 驅 的 行 爲 。ΓδΛ αδ最 根 本 的 意  

思 出 現 在 箴 六 3 『懇 求 你 的 朋 友 J ( K JV , 
m ake  su re  thy  frien d  ) ，按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 強 烈 的 對 待 他 ·1 ; A S V 是 ז 強 求 J 
( im p o rtu n e  ) ，即 盡 一 切 的 努 力  在 此

是 要 脫 離 誓 言 的 束 縛 （IB，IV ，p . 818 ) 。 

本 字 原 指 激 烈 ，後 來 衍 變 成 傲 慢 的 態 度 。 

年 輕 人 可 能 會 侮 慢 老 年 人 J ( 赛  

三 5 ) 。 和 ΓάΛ δδ各 出 現 在 聖 經 一k 
次 。 指 的 是 一 生 中 隱 而 未 現 的 驕 傲  

( 詩 九 十 10 ) ，而 ；7 ^ / 5 是׳ 指 騎 傲 、偏 向 . 
虛 假 的 人 （詩 四 十 4 〔 Η  5 〕 ） 。大 衛 深 信  

那 垂 聰 禱 吿 的 神 ，必 剛 強 他 ，此 處 乃 用 本  

動 詞 的 使 役 字 型 （詩 一 三 八 3 ; 和 合 作 肢  

勵 ，R S V 作 使 傲 慢 ） 。所 羅 門 聲 稱 窖 拉 密  

女 的 眼 睛 征 服 他 （歌 六 5 י ( 按 字 面 的 翻  

課 是 『 使 他 害 怕 或 慌 亂 』 （Κ Β ， 頁  

876  ) °

r a h a b 蛛 傲

出 現 六 次 ，有 三 次 在 K J V 裹 直 譯 作 拉  

哈 伯 （R a h a b ，A S V 、R S V 也 都 如 此 譯 ， 

雖 然 A S V 有 兩 次 在 註 腳 讀 作 a rro g an cy  
「傲 慢 』 ；和 合 則 六 次 皆 作 拉 哈 伯 ） 。在  

這 些 經 文 中 י 拉 哈 伯 是 代 表 尼 羅 河 鱷 魚 ， 

比 喩 傲 慢 的 埃 及 人 （在 用 法 上 與  

立 韋 亞 坦 平 行 ；見 該 字 ） 。

約 伯 認 爲 那 幫 助 ra A a f t骑 傲 （伯  

九 13 ) 的 人 必 屈 服 在 神 面 前 ，藉 此 表 明 神  

的 能 力 難 以 抵 抗 （1 2 節 ） 。不 過 稍 後 他 也  

將 ra A a ft和 『蛇 』連 結 在 一 處״ （廿  

六 1 2 〜 13 ; 參 Γ 大 爬 蟲 J י 赛 五 一  

י 9 和 合 作 『大 魚 J ) 。由 於 約 伯 也 提 到 神  

的 能 力 一 樣 能 掌 管 大 海 。所 以 ，廿 六 1 2 最  

好 似 乎 應 該 譯 爲 「打 傷 鱷 魚 』 י 非 「打 傷  

驕 傲 人 J ( 參 K JV  ) 。以 赛 亞 窬 同 時 詳 述  

了 大 海 及 其 中 受 造 物 的 歷 史 ״： 從־ 前 砍 碎  

r a A a 6 ，刺 透 大 魚 的 ，不 是 你 （耶 和 華 ） 

嗎 ？使 海 與 深 淵 的 水 乾 涸 ，使 海 的 深 處 變  

爲 臜 民 經 過 之 路 的 ，不 是 你 嗎 ？ 』 （五 一  

9 〜 10 ; 參 詩 八 九 9 〜 10 ) 。先 知 也 諷 剌 地  

將 埃 及 人 比 喩 成 痳 痺 、遲 鈍 的 鱷 魚 ，「我  

稱 他 爲 坐 而 不 勋 的 raA aft』 （赛 卅 7 )  ° 
逭 個 比 喩 極 容 易 瞭 解 י 所 以 可 拉 的 後 裔 才  

會 直 接 引 用 其 來 象 徵 埃 及 ，指 埃 及 的 能 力  

與 巴 比 倫 同 等 ，而 無 溉 另 加 解 釋 （詩 八 七  

4 ) 〇

就 和 與 之 平 行 的 立־״ 韋 亞 坦 J 所 引 起  

的 爭 議 一 樣 ，持 負 面 蒞 法 的 批 判 學 者 想 要  

找 出 ra A a ft身 上 有 異 敎 的 神 話 背 景 ’而 不  

願 承 認 那 只 是 舊 約 先 知 和 詩 人 受 神 的 靈 感  

而 使 用 的 比 喩 、象 徵 （ID B ，I V ,頁 6 ) 。 

這 些 批 判 學 者 認 爲 海 （詩 八 九 9 ) 就 是 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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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人 的 水 神 ，在 創 造 時 被 耶 和 華 所 征  

服 。而 ΐγ ιΛ αδ就 是 地 球 渾 沌 未 開 時 的 怪 物  

T i a m a t * 在 原 始 時 代 與 巴 比 倫 的 神 M a r- 
d u k 爭 鬥 時 被 打 敗 ，同 時 還 有 『拉 哈 伯  

( 騎 傲 ）的 助 手 j  ( 伯 九 13 ) 以 及 她 -i-一  

個 似 惡 魔 的 助 手 （ £7/仇 I: 105 — 
7 ) °

但 道 些 相 關 資 料 與 來 源 仍 無 法 解 釋 ， 

爲 何 整 體 舊 約 沒 有 提 到 任 何 相 信 這 些 神 話  

励 物 之 確 寅 存 在 的 記 錄 。假 若 眞 有 提 及 ， 

那 可 能 就 和 彌 爾 頓 （ M ilto n  ) 在 『 失 樂  

園 J ( P a rad ise  L o s t ) 借 用 希 臟 神 話 人 物  

是 有 一 樣 的 意 義 。 參 A lb rig h t, Y G C , 

頁  183— 193 °
參 考 窨 目 ：H D B ，IV , pp· 194—95· P a y n e， 
J . B.,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 estam en t, 
Z o n d e rv a n，1971, p p . 138_ 39 . S m ick，E· 
B·， “ M y th o lo g y  a n d  th e  B o o k  o f  J o b ” 
JE T S  13: 1 0 1 - 8 .  A lb rig h t, W . F ., Y G C , 
p p . 183 — 93. S ch u n ck , 44J e r  30: 6 —8 u n d  
d ie  B ed eu tu n g  d e r  R a h a b  im  A lten  
T e s ta m e n t，” Z A W  70: 4 8 — 56·

J .  B . P .

2 1 2 6 ה  ס ל  害 怕 （赛 四 四 8 )

2 1 2 7  1 ט  ה 爲ר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2 7 a ם  ס ר  槽 （創 卅  3 8 ，

41 ; 出 二  16 )

2 1 2 8 ם  ה ר  (VA/)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2 1 2 8 a ט  ? ר  髮 絡 （歌 七

5 )
2 1 2 8 b ^ך!יט   橡 子 、 板 子

( ^ ：一  1 7 丨 意 思 未 定

ט הי ר  見  2128b

2 1 2 9 ר  רי  流 浪 、缺 少 休 息 、徘

徊 （例 ：何 十 二 1 ; 創 廿 七 40  )

析 生 詞

2 1 2 9 a 没 קןרו^ד  有 安 息 、

迷 路 （例 ：哀 三 19 ; 赛 五 八  

7 )

2 1 3 0 飽 足 、使 飽 足

衍 生 詞

2 1 3 0 a רי+   水 氣 、 濕 氣 （伯

卅 七 11 )
2 1 3 0 b ה+  רן  泥 透 、激 水

2 1 3 0 c  tnjJH ( r * w d y & )派透:

乃 純 希 伯 來 字 根 ，在 先 知 害 和 詩  

歌 辔 共 出 現 了  1 4 次 י 但 在 摩 西 五 經 和 歷 史  

部 分 則 一 次 也 沒 有 出 現 。有 三 次 以 Q a l字  

幹 出 現 ：耶 四 六 1 0 ，『刀 劍 必 呑 喫 得 飽  

( )  J ; 詩 卅 六 9 ， Γ他 們 必 因 你 殿  

與 的 肥 甘 י 得 以 飽 足 j  ; 箴 七 1 8 ， r 你  

來 ，我 們 可 以 飽 享 愛 情 י 直 到 早 展 j 。以  

P i e l出 現 兩 次 ，都 在 以 赛 亞 窬 ， ״ 因־ 爲 我  

的 刀 在 天 上 已 經 喝 足 j  ( 卅 四 5 ) ; Γ他  

們 的 地 喝 醉 了 血 j  ( 卅 四 7 ) 。P i e l的 使  

役 用 法 在 其 他 四 處 經 文 是 最 重 要 的 ：赛 十  

六 Γ י 9 我 要 以 眼 淚 使 你 飽 足 j  ; R S V 譯  

爲 「 以 眼 淚 汲 透 你 j  ( 和 合 「 澆 灌  

你 J ) ，稍 微 失 去 了  P i e l的 力 量 。其 他 三  

處 經 文 分 別 是 耶 卅 一  1 4 ; 詩 六 五 11 ; 箴  

五 1 9 。H i p h i l出 現 在 另 外 四 處 經 文 ：赛 四  

三 2 4 ， 「沒 有 因 祭 物 的 脂 油 使 我 飽 足 j  ; 

赛 五 五 10 ; 耶 卅 一  25 ; 哀 三 1 5 。在 一 處  

困 難 的 經 文 （箴 一־־|־  25 ) 中 ，字 根  

不 常 用 的 H o p h a l字 幹 ，以 及 該 字 幹 的 分  

詞 字 形 雙 雙 出 現 。K J V 譯 成 ־1 那 好 施 捨  

的 ，必 得 豐 裕 ；滋 潤 人 的 ，自 己 必 得 滋  

潤  j  ( T h e  libera l so u l sh a ll be m a d e  fat: 
a n d  h e  th a t  w a te re d  shall be w a te red  also  
him self· ) ° R S V 譯 文 作 了 些 許 改 善 ： r  一  

個 好 施 捨 的 人 必 得 豐 裕 ；滋 潤 人 的 ，自己  

也 必 得 滋 潤  j  ( A  lib e ra l sou l w ill be 
en rich ed  , a n d  o n e  w h o  w ate rs  w ill h im se lf 
be w a te r e d . ) 。更 精 確 的 譯 法 是 r 賜 稻 與  

人 的 必 成 爲 富 足 ，豐 豐 富 富 滿 足 人 的 也 必  

得 滿 足 』 。

r i 源 氣 、水

道 個 隱 晦 不 明 的 字 只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一  

次 。本 字 似 是 由 動 詞 字 根 衍 生 而  

出 י 但 道 一 點 引 起 某 些 的 爭 議 。本 字 是 單  

數 名 詞 r V i  ( 伯 卅 七 11 ) 的 縮 寫 體 ：

『他 使 密 鹳 盛 滿 水 氣 』 ，可 能 也 出 現 在 另  

一 處 經 文 （詩 一 0 四 1 3 ，但 卻 必 須 改 變 原  

文 ） °

泥 透 、說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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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形 容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三 次 י 完 全 是 比  

喩 性 用 法 。 『我 雖 依 著 頑 強 之 心 而 行 י 要 

把 澆 灌 的 和 乾 旱 的 都 掃 滅 掉 ，還 是 可 得 平  

安 J ( 申 廿 九 1 9 〔 Η  1 8 〕 ；呂 本 ） ；Γ你  

必 像 澆 灌 的 園 子 』 （赛 五 八 1 1 ) ; 『他 們  

的 心 必 像 澆 灌 的 園 子 』 （耶 卅 一  1 2 ) 。

r ew a y a

本 名 詞 是 由 字 根 的 H ip h i l字 幹  

演 變 而 成 。 出 現 在 極 具 詩 歌 體 裁 的  

經 文 中 ，總 共 出 現 兩 次 י 都 在 詩 简 。道 兩  

處 詩 歌 體 經 文 都 以 K J V 與 和 合 本 所 呈 現  

的 語 句 爲 人 所 共 知 ，雖 然 那 個 讀 法 使 得 希  

伯 來 文 的 含 意 變 得 稍 稍 隱 晦 不 明 。按 字 面  

的 翻 譯 是 ：「你 用 油 胥 了 我 的 頭 ，充 滿 我  

的 杯 直 到 浸 透 J ( 詩 廿 三 5 ) ; 「但 你 把  

我 們 帶 到 浸 透 （之 地 ） 』 （詩 六 六 12 ) 。

W . W .

(ν&αΛ, רולו 見  2131a

2131 ח*  רי  聞 、 嗅 、领 受 字 面

的 意 思 是 ί־ 聞 味 道 』 。這 個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只 以 H i p h i l出 現

母 系 名 詞

2 1 3 1 a ח+  רו  心 、風 、 氣

息

2 1 3 1 b ח  רי  (V S a y  香 味 、芳 香 、 

芬芳  ’

風 、氣 息 、心 、靈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共 3 8 7 次 ，通 常 是  

以 陰 性 名 詞 出 現 。雖 然 有 些 人 認 爲 是  

從 ΓδνναΛ衍 生 而 出 （ ז 廣 闊 的 、更 新 的 J 
， 撒 上 十 六 23 ; 伯 卅 二 20 ; H ip h il, 

因 呼 吸 氣 體 而 產 生 知 覺 』 ，K B ， 

頁 י 877 見 下 ） ，但 最 好 仍 以 本 名 詞 本 身  

爲 一־原 始 字 根 ，與 母 音 字 根 /*ϋΛ「呼  

吸 J 有 關 （B D B ，頁 924  ) ; 參 Γ氣
参

味 J ; 烏 加 列 文 Λ״, 。

ϋα々״/ （希 臟 文 p/iew w a ) 的 签 本 意 思  

是 流 動 的 氣 體 ，從 鱷 魚 鱗 甲 也 透 不 過 的 氣  

( 伯 四 一  1 6 〔 Η  8 〕 ） 到 暴 風 （ 赛 廿  

五  4  ; 哈 一 A י 11  SV R י  SV  ) 。 Γ 四 風  J 
描 述 的 是 世 界 的 四 個 角 落 或 四 個 方 向  

( ^ 四 九 36 ··結 卅 七 9 ) 。不 論 是 人 （赛  

四 二 5 ; 結 卅 七 5 ) 、動 物 （創 七 15 ; 詩

一 〇 四 2 5 、 29 ) 、或 兩 者 皆 是 （創 七 22 
〜 2 3  ) ，也 不 論 是 在 嘴 裹 （赛 一*־^  4  ; 參  

伯 九 1 8 ; 和 死 的 偶 像 恰 恰 相 反 ， 耶  

十 1 4 : 五 一  1 7 ) 或 是 以 鼻 吸 氣 （ 耶  

二 24  ) ， 就 是 生 物 存 活 所 擗 的 氣 息 。

是 神 創 的 ： ז 神 的 ( 靈 ）仍 在 我  

的 ^ 孔 內 J ( 伯 廿 七 3 ) 。 *
氣 息 的 其 他 含 義 有 能 力 （王 上 十 5 ， 

示 巴 女 王 沒 有 了  ，即 她 『透 不 過 氣

來 _ 1，被 嚇 倒 了 ） ״、 勇 氣 （樹 二 1 1 ;  
五 1 ，以 色 列 人 的 敵 人 沒 有 了 ״  膽־ 氣 J ) 
和 價 值 （哀 四 2 0 ，像 大 衛 一 樣 的 王 是 「我  

們 鼻 中 的 氣 』或 所 誇 耀 的 盼 望 —— 這 個 片  

語 出 自 一 句 非 常 通 俗 的 埃 及 話 £VV/2y>7i/. 
「他 們 典 中 的 氣 』 ） 。假 先 知 必 成 爲 r i la f  

「 風 』 ， 因 爲 他 們 缺 少 神 的 道 （ _  
五 13 ) ; 另 有 一 含 義 是 表 示 空 虛 「不 過 一  

口 氣 J ( 伯 七 7 ; 赛 四 一  29 ) 。噴 氣 ，描  

寫 一 種 氣 勢 洶 洶 的 情 緖 （赛 廿 五 4 ) 或 憤  

怒 （士 八  3 ; 箴 廿 九 A י 11  S V 、 R SV  ) 。 

圾 後 ，氣 息 也 象 徵 生 命 和 活 力 。人 一 旦 生  

病 或 昏 厥 （伯 十 七 ״ ( 1 心־ 靈 J 就 要 消  

耗 。而 氣 息 一 回 來 ，人 就 「精 神 復 原 J 
( 士 十 五 19 ; 撒 上 卅 12 ; 參 創 四  

五 27  ) 。全 人 類 的 rftaA 氣 息 』都 在 神  

的 手 中 （伯 十 二 10 ; 赛 四 二 5 ) 。如 此 一  

來 ，創 六 3 最 好 如 R S V 譯 爲 『我 的 靈  

( 生 命 的 氣 息 ，來 自 神 ）就 不 永 遠 住 〔依  

照 L X X 〕在 人 琪 面 ，因 爲 他 是 屬 血 氣 的  

( 必 死 的 ） י 然 而 他 的 日 子 （直 到 大 洪 水  

的 時 候 ）還 可 到 一 百 二 十 年 J ( 參 伯 卅 四  

1 4〜 1 5 ) 。然 而 ， 以 ^ 這 字 在 其 他 地 方 如  

果 是 出 於 神 的 口 中 ，意 思 就 是 「我 的  

靈 j ，而 其 中 譯 爲 Γ 住 在 ■1的 字 則 引 起 多  

方 爭 議 。E . S p e is e r認 爲 應 該 譯 爲 「不 回 答  

人 j 或 Γ 不 保 護 人 J ( JB L  7 5 M 2 6 -  

29 ) 0
然 而 ，人 類 生 命 的 特 質 不 在 肉 體 而 在  

靈 ，也 就 是 心 智 與 人 格 。神 用 一 種 很 特 別  

的 創 造 手 法 把 Γ 氣 息 J 給 人 （創 二 7 ; 和  

一  2 4 創 造 励 物 的 方 式 不 同 ） ’但 反 映 出 神  

的 形 像 的 ，乃 是 他 的 內 在 ，逭 是 三 位 一 體  

的 神 所 定 意 造 成 的 （ 我־״ 們 』 ，一  26  י ( 
使 人 能 統 管 其 他 生 物 （二 20 )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因 此 就 以 rfl« 〗 來 表 示 心 逛 所 想 的 事  

( 結 ־1 ׳־ 一  5 : 廿 32 ) 。但 以 理 褥 的 亞 蘭 文  

同 樣 說 到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的 心 （A S V ，靈 ） 

剛 硬 （但 五 20  ) 。甚 至 連 以 身 體 行 動 爲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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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的 励 詞 r i # 「聞 j  ( 創 廿 七 22 ) ，也 具  

有 比 喩 含 義 。,繩 子 遇 （A S V 作 『聞 j ，士  

十 六 9 ) 火 就 燒 毀 了 。此 外 י 也 可 指 心 靈  

的 覺 醒 ，如 神 會 「 接 納 』 （A S V 邊 驻  

『聞 』 ，撒 上 廿 六 19 ) 祭 物 。舊 約 獻 祭 的  

目 的 的 確 是 要 祭 物 成 爲  

Γ 馨 香 之 氣 j ，成 爲 能 寬 慰 “ 的 心 的 ® ‘  
( 創 八 N י 21  A S B  作  sw eet sa v o r 預 י (   

表 人 藉 耶 穌 基 皙 所 獻 上 之 挽 回 性 的 贖 罪 祭  

能 蒙 神 悅 納 。此 外 ，名 詞 r a־ a + 也 用 來 描 述  

心 靈 或 態 度 的 傾 向 。迦 肋 的 ^ 和 他 那 缺 少  

信 心 的 同 胞 完 全 不 同 （民 十 四 24 ; 參 西 傘  

基 立 的 狸 消 化 了 ，王 下 十 九 A י 7 S V  ) 。 

人 的 r a d 有 時 會 哀 傷 （王 上 廿 一  5 ) 、發  

昏 （ 詩 ^׳ 七 3 〔H 4 〕 ）或 後 悔 （ 赛 五  

七 15 ) 。也 可 能 『溫 良 ·I ( 即 受 約 束 ’箴  

十 27 ) 、嫉 妒 （民 五 14 ) 、忍 耐 或 驕 傲  

( 傅 七 8 ) 。智 慈 之 靈 （申 卅 四 9 ) 或 邪  

淫 的 靈 （何 四 12 ) 也 可 能 成 爲 人 身 上 的 記  

號 °
最 後 如·, י 纟 也 指 人 的 整 個 意 識 層 面 ：

Γ 我 裹 面 的 靈 切 切 尋 求 你 J ( 赛 廿  

六 9 ) ; 智 慧 人 「 治 服 己 心 J ( 箴 十  

六 32 ; 參 但 五 2 0 )  · ·他 『 心 衷 沒 有 詭  

詐 j  ( 詩 卅 二 2 ) 。雖 然 舊 約 往 往 將 人 看  

做 一 個 整 體 （參 《印以 ז 7/ 魂 』 ，常 常 只 譯  

爲 「 自 己 」 ） ，但 也 承 認 人 在 本 質 上 是 分  

爲 兩 個 部 分 的 （A , B. D a v id s o n，772e 

σ /  Me (9Γ, 頁  202 ) 。 由 肉 體 和  

靈 合 成 「 自 己 』 ，所 以 雖 然 可 以 說 人  

有 ΓάαΛ，其 订 他 是 一״個 ( 不 過 他 有  

時 也 被 描 述 爲 擁 有 ，也 就 是 在 他 死  

亡 時 z iep eM 離 開 軀 體 者 ） 。 容 納 於  

「外 體 J 之 內 （但 七 1 5 ，亞 蘭 文 ； 

參 亞 十 二 1 ) 。人 死 的 時 候 ，軀 體 歸 回 豳  

土 ，但 不 朽 的 璉 回 到 賜 靈 給 人 的 神 （創 三  

19 ; 傅 十 二 7 ) 。在 道 種 情 形 下 ，r a # 和  

兩 者 顯 然 都 指 魂 ，其 含 義 是 重 ^ 的  

( 伯 七 11 ; 赛 廿 六 9 ; 參 出 六 9 與 民 廿 一  

4  ; R T W B ，頁 234  ) 。這 種 靈 魂 觀 和 自 由  

派 神 學 的 看 法 不 太 相 同 。 自 由 派 神 學 認 爲  

r f t a + 只 是 一 種 無 人 格 的 生 命 力 置 ，唯 有 在  

« e p e s /!衷 時 才 個 人 化 的 。所 以 他 們 宜 稱 魂  

不 能 離 開 身 體 獨 自 存 在 ，也 就 是 說 ， 

當 ΓώαΛ或 『 力 : ® 』一 旦 離 開 （傅 十 二  

7 ) ，那 個 人 就 無 法 生 存 （L . K d h le r , OW
，頁  145， D a v id so n  持  

相 反 意 見 ，同 上 ，頁 2 0 0 — 201 ) 。然 而 不

論 或 都 能 在 人 死 時 離 開 人 體  

獨 自 存 在 （創 卅 ^  18 ; 詩 八 六 13 : 參 王  

上 十 七 2 2 ,  ® 魂 再 回 到 身 體 的 少 見 案

例 ） °
在 更 高 的 屑 次 上 ， 也 可 用 來 指 稱  

一 植 超 自 然 的 靈 或 天 使 · + 從 神 那 裏 來 的  

靈 J ( 撒 上 十 六 2 3 ， N A S B  ) 。道 種 饉 的  

職 務 可 能 是 啓 示 （伯 四 1 6 〔 ？ 〕 ；參 亞 一  

9 , 1 9 〔 Η  1 : 9 ; 2 : 2 〕 ，m a l， a k 見 י  該  

字 ） 。或 者 更 合 適 的 說 法 י 神 會 以 祂 的 天  

使 成 爲 ז 風 ·1 ( 詩 一 〇 四 4 ，不 是  

Γ ® 』 ；& 一  7 ) 或 火 （參 王 上 十 九 11〜 

12 ) 來 服 侍 祂 。撒 但 是 「控 吿 的 靈 j  ( 王  

上 廿 二 21 ) ，其 餘 的 邪 靈 會 依 神 的 命 令 來  

攻 擊 人 （ 撒 上 十 六 1 4 ; 十 八 1 0 ; 十  

九 9 ) °
屣 靈 位 格 的 最 主 要 範 例 乃 是 神 （赛 卅  

一  3 ) 。r f t a A 也 可 用 來 描 述 神 。 神 的  

״ 氣־ 』可 能 — 一 陣 強 風 （赛 四 十 7 ; 五 九  

19 ; 參 民 一*־!־־  31 ) 。祂 的 「靈 ■I有 時 指 的  

僅 僅 是 能 力 或 心 情 （赛 四 十 1 3 ， 「誰 曾 測  

度 耶 和 華 的 靈 （意 思 ）呢 ？ j ，或 者 是  

「誰 能 知 道 主 的 心 （意 思 ）呢 ？ 』 ， L X X  

和 林 前 二 1 6 也 相 同 ） 。然 而 在 絕 大 多 數 情  

形 下 י 從 上 下 文 以 及 新 約 經 文 的 類 比 可 看  

出 ， Y H W H 就 是 聖 靈 ，『十 足 是 基  

督 徒 所 用 的 意 思 』 （A . F· K irk p a tr ic k , 

C am bridge B ible, P sa lm s, I I , Μ  293 ) ° ίΕ  
地 球 混 沌 未 開 之 時 ，神 的 r f t a f 就 運 行 在 水  

面 上 （創 一  2 ) י  「像 一 個 位 格 或 一 個  

人  j  ( H . S ch u ltz， O/rf I I，
頁 184 ) 。在 曠 野 時 ，神 把 降 臨 在 摩 西 身  

上 的 靈 分 賜 給 七 十 個 長 老 （民 一- ־1  י 17 

25 ) 。大 衛 般 先 指 稱 祂 *  Γ 聖 經 ) נ■ 詩 五  

一  1 1 〔 Η  1 3 〕 ；參 赛 六 三 1〇〜 1 1  ) ，而  

以 赛 亞 י 無 論 視 聖 靈 爲 他 自 己 的 啓 示 者 ， 

或 共 同 發 言 者 ，在 他 引 用 彌 賽 亞 所 說 「主  

耶 和 華 差 逍 我 和 祂 的 靈 來 』 （赛 四 八 1 6 )  

時 ，是 把 聖 靈 的 位 格 突 顯 出 來 。

神 的 靈 的 工 作 都 是 宇 宙 性 的 ，不 論 是  

在 創 造 時 （伯 廿 六 13 ) ; 或 不 斷 地 護 理  

( 伯 卅 三 4  ; 詩 一 〇 四 30  ) ; 救 贖 性 的 ： 

璽 生 （結 19  ̂ ; ־1 卅 六 2 6 〜 2 7  ) ; 或 內  

住 性 的 ：鼓 舞 並 引 導 信 徒 （尼 九 20 ; 詩 一  

四 三 10 ; 該 二 5 ) ··充 滿 性 的 ：賜 予 領 妈  

能 力 （ 民 2 ־1 5 ; 士 六 3 4 ; 撒 上 十

六 13 ) 、與 服 琪 能 力 （民 ־1 ־־ 一  17 ; 彌 三  

8 ; 亞 七 12 ) ; 或 賦 予 能 力 在 彌 赛 亞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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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2 ; 四 二 1 ; 六 一  1 ) 和 祂 的 子 民  

( 珥 二  1 8 〔 H  3 : 1 〕 ； 赛 卅 二  1 5 ) 身  

上 ° t
〔ΓδαΛ和 之 間 的 差 別 ： ΓβαΛ 

是 人 理 性 ‘ 活 與 不 朽 生 命 的 根 源 ，包 含 ·：̂  
志 、理 智 和 良 知 。把 神 聖 的 形 像 傅 送 給 人  

且 製 造 蓬 勃 的 動 力 進 而 在 人 的 衷 成  

爲 個 人 生 命 的 實 體 。人 類 不 同 的 性 格 就 是  

由 所 形 成 的 也 י 可 說 是 人 的

慾 望 與 情 感 的 發 源 地 。 是 生 命 的 能  

力 ，本 身 就 是 其 活 力 的 來 源 \  則 是

一 種 較 主 觀 的 、有 條 件 的 生 命 。新 約 似 乎  

很 明 確 也 很 ΐ ΐ  ΐ ϊ 地 把 ( ΓάαΑ ) 
和  ( wepes/z ) 则 分 開 來 。G . L. A . 〕

參 考 替 目 ：D a v id so n，A . B., 77;e 77^<9/%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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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 182 —203. D elitesch , F ra n z , Biblical 
P sychology, pp . 117— 18· K o c h，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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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p p , 869— 77· M cC le llan ， W illiam  H .， 

liThe M ean ing  o f  R u a h  9 E loh im  in G enesis 
1，2 ，” B ib 15: 5 1 7 2 7 ־ ־ . M o sc a ti, S ab a- 
tin o , “ T he W in d  in  B iblical a n d  P h o en i- 
c ian  C o sm o g o n y ，” JB L  66: 3 0 5 — 10·
O rlin sky , H a rry  M ., “ T h e  P la in  M ean 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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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H o ly  S p irit in  th e  Ο . T■， ” BS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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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tru c tu re  o f  P e rso n a lity  in H eb rew  
P sy ch o lo g y ，” In te rp  14: 3 — 13. T D 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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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2 ח  רו  寬 閩 、舒 暢 （例 撒

上 十 六 23 ; 伯 卅 二 20  )

衍 生 詞

2 1 3 2 a  空 問 、 間 隔

( 創 卅 二 ή  ) 、解 救 、延 緩  

( 斯 四 14 )
2 1 3 2 b ה  ח רן  延 緩 、 解

救 （哀 三 56 ; 詩 六 六 12 )

ה ד ר  見  2130c

和 叫 升 高 、舉 高 、升 起 ם 2 רו 1 3 3

衍 生 詞

ru m)) י רם (riim) +2 רום 1 3 3 a
高 度 、高 傲  

2 1 3 3 b  t o n  iV S m )在 高 處 、向 上

(副 詞）

2 1 3 3 c  騎 傲 地 

1^ 高 度 、高地2 ה 133d 
rdm U tJ 高 度 、 身) ת מו 2 ר 1 3 3 e

高 、很 高  

讚 美 2 ם+9רי 1 3 3 f
高 舉 ת מו מ 2 יו 1 3 3 g

、起 來 、出現 

2 1 3 3 h  tnnjp 高度 

奉 獻 הו ^ רו 21331 ת

T r i i m i y a ) 部 分) 2 תרומיולו־ 1 3 3 j

r f t m 與 衍 生 詞 的 非 祭 儀 性 的 用 法 共 可 

分 爲 三 大 類 ：⑴ 字 面 上 的 意 思 高 ；⑵ 積 極 

的 象 徵 用 法 ，例 如 榮 耀 、讚 揚 ；⑶ 消 極 的

象 徵 用 法 ，譬 如 高 傲 、傲 慢。

也 可יQ a l可 表 示 靜 止 的 意 思 在 高 處 

表 示 動 態 升 高 。前 面 提 到 的 三 種 用 法 在 聖 

這 字 的 意 思י經 中 皆 可 找 到 。按 字 面 來 看 

是 高 ：人 的 身 材 高 大 （申 一  28 ) ，星 星 高 

懸 天 上 （伯 廿 二 12 ) ，以 西 結 異 象 中 見 天 

使 上 升 （結 十 16 ) ，方 舟 從 地 上 漂 起 （創 

七 1 7 ) ， 「 高 聲 』 就 是 大 聲 （ 申 廿 

七 14 ) 。升 起 是 「出 現 J 的 成 語 （出 十 六

2 0，按 字 面 是 「蟲 升 起 j )。 

舊 約 使 用 許 多 包 含 積 極 意 思 的 成 語， 

最 常 見 的 是 以 神 髙 髙 在 上 來 表 示 祂 的 地 位 

願 神 被 尊 爲 至 高 j 撒 下 廿 二 47  ; 詩 十) ״ ־

三 4  ; 赛----------八 4 6 〔 Η  4 7 〕 ； 參 詩

六 1 ) 。 「智 慈 極 高 ，非 愚 昧 人 所 能 及 J 
(箴 廿 四 7 ) 。是 否 得 救 亦 可 由 被 拯 救 者 

頭 的 高 度 看 出 （詩 廿 七 6 , 字 面 意 思 是 

我 的 頭 比 敵 人 還 高 J 。注 意 這 一 節 通 常־״ 
被 課 爲 被 動 式 Γ 被 抬 起 ·I ) 。相 對 的 髙 度 

，(也 可 表 示 相 對 的 政 治 地 位 （民 廿 四 7 
Γ 高 舉 的 手 J 也 象 徵 勝 利 （民 卅 三 3 ，呂 

本 ） 。神 髙 舉 的 手 表 示 審 判 即 將 來 臨 （赛 

廿 六 1 1 ) 。高 舉 的 角 也 曾 用 來 表 示 喜 樂

。( (撒 上 二 1 
底 下 是 消 極 的 成 語 ：高 傲 的 心 代 表 放 

肆 （申 八 14 ) 或 驕 傲 （結 卅 一  10 ) ; 高 

的 眼 （詩 一 三 一  1 ) 和 高 的 手 锊 （伯 卅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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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u m) ם ו 2 ר 1 3 3

15 ) 同 樣 也 表 示 放 肆 。 ״ 高־ 傲 的 人 J ( 撒 

下 廿 二 28 ) 是 詩 歌 用 語 ，描 述 惡 人 ，就像  

Γ 謙 卑 』和 ־1 受 苦 』是 代 表 義 人 一 樣 。

P o le l和 H i p h i l表 示 的 是 與 上 述 觀 念  

相 對 的 使 役 意 思 。神 能 使 人 處 高 位 （如 

r 髙 舉 』他 們 ，撒 上 二 7 ; 王 上 十  

六 2 ) 。人 也 能 以 讚 美 來 高 舉 神 （詩 卅 1 
〔 Η  2 〕 ；九 九 5 ) 。其他的成語用法包括  

發 誓 時 舉 起 手 （創 十 四 22 ) ，禱吿時仰起  

臉 （拉 九 6 )  · 建 立 起 建 築 物 （拉 

九 9 ) 。揚 聲 求 救 （創 卅 九 15 ) ，或樂器  

的 聲 音 高 揚 （代 下 五 13 ) 。H ip h i l也用做  

琢 有 的 詞 彙 來 表 示 獻 祭 ，特 別 是 「舉 

祭 J °
P o la l和 H o p h a l所表示的是上述意思  

的 被 励 式 。H ith p o le l出 現 過 一 次 ，明顯有  

反 身 的 意 思 ，Γ 高 抬 自 己 J ( 但 十  

一  3 6 )  0

rftm r י  iim  高度

有 一 次 在 詩 歌 體 的 明 喩 上 ，以字面的  

意 思 表 示 天 的 高 遠 （箴 廿 五 3 ) 。其他都  

是 比 喩 用 法 ：『眼 高 J ( 箴 廿 一 4 ;  

R S V 、A SV  作  h a u g h ty  e y e s，高 傲 的 眼 ·· 
赛 十  1 2 ， R SV  作  h a u g h ty  p rid e 高 י  傲  

) ，「人 的 高 傲 』（赛 二 1 1 ，1 7 ,  R SV  

作 p rid e  o f  m a n י  髙 傲 的 ） ’ Γ 心 裏  

的 自 高 』（ 耶 四 八 2 9 ， 呂 本 ；R SV  

作  h au g h tin ess  o f  h is  h e a rt י 心 高 傲 ）

。全部的用法都是描述驕傲或傲慢。

在 高 處 、向 上 （哈 二 1〇 · 但 參

K B  )

騎 傲 地 、高 傲 地  

因 應 上 下 文 而 有 此 不 討 人 喜 愛 的 涵 意  

( 彌 二 3 ) 。爲 A m 的陰性詞 或 位 歷 詞 。

r d m S m 講 美

有 一 明 顯 的 例 子 是 翻 譯 爲 『稱 攢 神 爲  

高 J ( 詩 一 四 九 6 ， h igh  p ra ises ) 。另有  

一 處 可 能 是 以 被 動 式 動 詞 形 式 出 現  

( 即 r i im 的 P o la l ) ，譯 爲 「他 被 尊 崇 J 
( 詩六六  1 7 ，A V 、 R S V  ; 參  B D B  ) 。

m S r d m 高 度 、高 處 、高空

經 常 被 當 做 副 詞 ，意思是在上面或在  

高 處 。本 字 所 包 含 的 意 思 和 動 詞 所 涵 槪 的

一 般 範 圍 相 同 。本 字 最 多 用 於 描 述 神 的 地  

位 （ 如 撒 下 廿 二 17 ; 詩 九 二 8 〔 Η  
9 〕 ） 。有 時 也 出 現 字 面 的 意 思 （箴 九 3 ) 
和 比 喩 用 法 放 肆 （王 下 十 九 2 2 ，R S V 作  

h a u g h ty  > 。此 外 也 有 一 些 意 思 是 動 詞 所 沒  

有 的 ：把 角 舉 高 是 表 示 反 叛 （詩 七 五 5 〔 Η  

6 〕 ） ，而 住 在 高 處 則 是 （渴 望 ）安 全 的 象  

徴 意 思 （哈 二 9 ) 。

ier * m a 贡 獻 、祭 物 、舉 祭

本 字 的 用 法 和 ( 以 動 詞 Λϋ/7爲  

字 根 ）的 用 法 大 致 類 似 。兩 者 皆 是 一 般 用  

於 各 類 祭 物 的 祭 儀 用 語 ，也 是 指 那 些 特 別  

歸 給 獻 祭 祭 司 的 份 的 用 詞 。在 一 般 時 候 ， 

本 字 用 指 下 列 各 物 ：奉 獻 出 來 建 會 幕 的 材  

料 （出 廿 五 2 〜 3  ) ; 波 斯 王 和 其 他 人 爲 重  

建 聖 殿 而 奉 獻 的 東 西 （拉 八 25 ) ; 半 舍 客  

勒 的 贖 價 （出 卅 13 ) ; 十 分 之 一 中 的 十 分  

之 一 ，是 指 定 給 祭 司 的 （民 十 八 2 5〜

3 2 ) ; 以 西 結 所 見 聖 殿 異 象 中 的 聖 供 地  

( 結 四 五 1 ，K J V 作 o b la t io n 〔奉 獻 〕 ； 

N A S B 作 a l lo tm e n t〔分 配 所 得 〕 ） 。此  

外 也 用 指 奉 獻 給 偶 像 的 禮 物 （ 赛 四  

十 2 0 ) ，以 及 可 能 由 此 衍 生 之 從 戰 利 品 中  

拿 出 來 獻 給 神 的 部 分 （民 卅 一  29 ) 。本 字  

也 用 指 以 色 列 人 初 進 應 許 之 地 時 所 獻 的 餅  

( 民 十 五 2 0 ) 。這 用 法 令 人 想 起 “ 如占 

作 Γ 搖 祭 』的 初 熟 之 果 。

本 字 用 於 分 給 獻 祭 祭 司 的 份 時 ，指的  

就 是 r 舉 祭 J 中 的 腿 （利 十 1 4 〜 15 ; 民六  

20 ; K J V 作 s h o u ld e r〔肩 〕）。獻平安祭  

時 ，也 是 用 本 字 指 歸 予 獻 祭 祭 司 的 餅 （利 

七 14 ; 注 意 ： 搖 祭 J 從 未 指 那 歸  

予 祭 司 的 非 肉 類 祭 物 ）。有一處經文似乎  

是偶然地 提 到 祭 司 的 親 屬 不 可 吃 歸 予 祭 司

的 份 （利 廿 二 1 2 ) 。

Γ 舉 祭 』一 字 原 來 可 能 表 示 祭 物 被 處  

理 後 的 情 形 ，但逭種用法在聖經卻找不到  

任 何 例 證 。如果只把本字用來表示一般的  

r 禮 物 』或 r 祭 物 J י 而沒有說明祭物如  

何 處 理 ，就減輕了本字原有的意思。

只 有 一 次 與 獻 祭 無 關 ，指索取賄賂的  

人 或 敲 詐 別 人 的 人 （箴 廿 九 4 , m en  o f  
g ifts  ) °

份 （ A S V  作  o b la tio n  ) 前 字  

縮 小 詞 · 指 在 以 西 結 聖 殿 復 興 的 異  

象 中 ，撒 督 所 得 之 地 （結 四 八 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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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8) ץ ו 2 ר 1 3 7

參 考 書 目 ：T H A T ，I I，頁  753 —60.
A. B.

ם ^ רו  jvam am ) 見  2133f 
ת מו מ רו  (romemiu) M  2133g

2 1 3 4 ד  ו ר  勝 逷 （詩 七 八 65 ) 滿

以 H ith p o le l出 現 。K J V 認 爲 本 字

是 由 rS n a n  ( 見 該 字 ）而 出

2 1 3 5 ע*  רו  高 聲 喊 叫 、揚 聲 、呼

喊

衍 生 詞  

2 1 3 5 a ע+  ר  喊叫

2 1 3 5 b  警 報 、信

號 、風 暴 聲

本 動 詞 並 不 常 見 ，但 在 菸 約 也 出 現 了  

4 2 次 ，最 頻 繁 的 是 在 詩 篇 。本 字 根 原 本 只  

見 於 希 伯 來 文 י 後 來 中 世 紀 的 猶 太 化 阿 拉  

伯 文 也 出 現 一 個 類 似 的 字 。

本 字 根 與 其 少 數 幾 個 延 伸 字 僅  

以 H ip h i l字 幹 出 現 ，然 而 H i p h i l通 常 所  

具 的 加 強 用 法 並 未 影 饗 本 字 的 葱 義 。本 字  

根 在 舊 約 經 文 中 所 呈 現 的 意 思 彼 此 之 間 略  

有 差 異 。主 要 意 義 是 揚 聲 ，以 口 或 是 藉 著  

樂 器 ，特 別 指 角 （民 十 7 ) 或 傳 統 的 羊 角  

或 ־< 角 笛 J ( 窗 六 5 ) ，用 於 以 色 列 會 幕  

中 所 舉 行 的 儀 式 中 （撒 上 四 5 ) ，描 述 當  

約 櫃 進 入 以 色 列 營 地 時 ，人 民 的 歡 呼 聲 。 

稍 後 在 以 色 列 歷 史 中 的 第 一 個 太 平 盛 世 ， 

當 大 衛 將 約 櫃 帶 回 耶 路 撒 冷 時 ，本 字 根 也  

用 來 描 述 當 時 百 姓 的 歡 呼 聲 。詩 箱 中 對 此  

事 所 作 的 描 述 （四 五 7 ) 以 及 後 來 國 王 登  

基 時 百 姓 的 歡 呼 聲 （撒 上 十 24  ) ，被 某 些  

學 者 用 來 證 明 以 色 列 當 時 也 和 其 他 國 家 一  

樣 有 國 王 的 加 冕 禮 。雖 然 如 此 ，我 們 仍 然  

沒 有 証 據 可 証 實 這 就 是 本 字 根 ^ « ‘的 解  

釋 。事 實 上 ，全 地 揚 聲 讚 美 主 （赛 四  

四 2 3 ) 和 打 倒 敵 人 時 的 歡 呼 聲 （耶 五  

十 15 ; 番 三 14 ) 比 較 接 近 本 字 的 葱 思 。 

伯 卅 八 7 的 讚 美 詩 用 本 字 根 來 描 寫 「神 的  

衆 子 』的 歡 呼 聲 י 此 處 的 神 的 衆 子 J 指  

忠 心 守 約 的 跟 隨 者 ，但 仍 有 可 議 之 處 。字  

根 ^ ״ 也 指 那 埋 怨 和 苦 惱 的 哀 嘆 聲 （赛 十  

五 4 ) 。不 過 最 常 見 的 用 法 還 是 指 戰 爭 時  

的 號 聲 （民 十 7 ) 和 爭 戰 的 呼 喊 （畨

六 1 0 ) 。由 最 後 一 個 用 法 延 伸 而 出 י 還 

有 一 用 法 是 指 警 吿 （撒 上 十 七 20 ) 和鼓勵  

的 叫 聲 ，如 在 詩 篇 九 五 和 九 八 篇 ，本字就  

分 別 捃 覆 出 現 兩 次 。這個不常見的字也出  

現 在 出 卅 二 17 ; 伯 卅 六 33 ; 彌 四  現־״ 9

在你爲何大聲哭號呢』。

ί · Η ϋ 警 告 、信 號 、凱 旋 之 聲

由 ，&״, 衍 生 而 出 陰 性 名 詞 。本 字 是 純  

希 伯 來 字 י 出 現 在 舊 約 共 3 6 次 ，大 多 以 單  

數 出 現 。本 字 有 四 種 不 同 的 用 法 ：指 信 號  

( 利 廿 五 י ( 9 贖 罪 日 要 在 週 地 ״ 大־ 發 角  

聲 J ; 也 指 攻 擊 敵 人 時 的 喊 聲 （書 六 5 ;  
耶 四 1 9 ) ׳  י ־ 我 已 經 聽 見 角 聲 ，和 打 仗 的  

喊 聲 』 。此 外 ，也 指 在 戰 爭 的 閧 嚷 吶 喊 中  

吹 角 ， ־1 摩 押 必 在 鬨 嚷 呐 喊 吹 角 之 中 死  

亡 j  ( 摩 二 2 ) 。最 後 ，本 名 詞 也 用 來 指  

讚 美 神 時 的 狂 喜 聲 ，『用 大 響 的 鈸 讚 美  

祂 ， 用 高 聲 的 鈸 讚 美 祂 J ( 詩 一 五  

0  5 ) 。

I W. W.

2 1 3 6 ר  ר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3 6 a ה  ק רו ת  ( Τ Η ίρ ά )酱 治 ( 結

四 七 1 2 )

2 1 3 7 ץ  רו  奔 跑

衍 生 詞

2 1 3 7 a ץ  רו מ  步 、快 （傅

九 11 )
2 1 3 7 b ה  צ רו מ  跑 （撒 下

+  A  27 ) 人 ·生 道 路 （ 耶

八 6  )

字 根 是 一 個 很 常 見 的 希 伯 來 字 ， 

意 思 是 跑 、“ 跑 。在 舊 約 出 現 超 過 7 5 次 ， 

也 常 見 於 聖 經 完 成 之 後 的 希 伯 來 文 襄 。雖 

然 本 字 根 在 語 言 學 上 和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但 在 語 意 上 卻 是 各 自 發 展 。亞喀得文  

的 意 思 是 ז 幫 助 」 ，與希伯來文  

的 意 思 相 去 甚 遠 。# 最多出現在創世記 ^ ]  

撒 母 耳 記 上 下 ，在 ^知 番 和 後 期 歷 史 害 的  

出 現 次 數 較 少 。在 糜 西 五 經 裏 ，本字都是  

用 來 描 述 人 在 跑 ，通 常 是 指 男 人 （創十八  

2 7 ; 廿 四 1 7 ) ，偶 爾 也 指 女 人 （創 廿  

四 2 0 )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字 ^巧 很 少 用 於  

動 物 或 無 生 命 的 物 體 上 ，^ 伯־ 來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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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s k) ש י ru) י ר sh) ש ו 2 ר 1 3 8

根 亦 是 如 此 。雖 然 以 色 列 早 期 歷 史 也  

曾 提 ‘ 馬 ，但 卻 一 直 到 珥 二 4 中 @ 才 被  

用 來 形 容 馬 在 跑 。本 字 根 所 描 述 的 6^ 有 許  

多 類 型 ：跑 去 歡 迎 陌 生 人 （創 十 八  י 2
7 ) ; 興 奮 的 跑 （創 廿 四 22 ) ; 驚 慌 的 跑  

( 士 七 2 1 ) ; 帶 來 消 息 的 跑 （撒 下 十  

八 22 ) ; 爲 職 務 、 禮 儀 的 跑 （ 王 上  

一  5 ) 。在 用 法 上 逭 個 字 常 # 和 介 系 詞 並  

用 י 藉 以 指 出 跑 的 起 點 與 終 點 。底 下 就 是  

跑 的 明 確 方 向 的 幾 個 不 同 的 介 系 詞 ： 對־״  

著 J 伯 十 六 14 ) ; Γ 離 開 J ( 撒  

上 四 12 ) ; Γ 在 前 J ( 撒 上 八 11 
) · ·  Γ 在 後 J ( 王 上 十 九 20 ) :
Γ 遠 離 J 字 首 /- i 該 一  9 ) ; 『去 字 首  

W - ( 創 廿 四 20 ; 民 十 七 ז ; ( 12 朝 向 J 
/句厂心（創 十 八 ״ ; ( 2 之־ 上 』字 首 ‘
( 王 下 四 22 ) 。本 字 根 也 有 幾 個 特 別 的 意  

思 ，其 中 一 個 是 的 H ip h i l字 幹 י 意 思  

是 Γ 快 跑 （帶 來 ） J ( 創 四 一  14 ) ， K JV  

作  b ro u g h t h im  hastily  ( 急 忙 帶 他 ）  י
R S V 和 J P S 的 讀 法 相 同 。另 一 個 特 別 的 用  

法 在 舊 約 只 出 現 一 次 ，r p 的 P i l p e l出 現  

在 鴻 二 5 ，描 述 軍 隊 的 “ 車 『飛 > & 如 閃  

電 j 。

W . W .

2 1 3 8 ש  ש ，רי רו  貧 窮

衍 生 詞

2 1 3 8 a ש  רי  (re8 h ש ( א י ר  (r e  9a h )  

貧 窮

2 1 3 8 b ש  רי · 貧 窮 僅 見 於 箴

言

本 字 根 表 示 窮 乏 ，共 出 現 3 2 次 。在 拼  

字 上 這 字 常 被 挿 入 母 音 字 母 ( G K C ， 

sec. 23g ) 。本 字 可 能 和 烏 加 列 文 的 有  

關 ，王 !11十 窜 ，廿 二 章 （參 A isW U S  no . 
2545  “ d e s tro y ，” ) 0

_ 本 字 根 所 描 述 的 是 低 下 階 層 常 見 的 狀  

況 ^ 大 衛 用 此 字 來 形 容 自 己 不 配 娶 米 甲  

( 撒 上 十 八 23 ) ，而 拿 單 所 設 的 比 喩 斑 亦  

有 本 字 （撒 下 十 二 I f f. ) 。

2 1 3 9 ה  רז  " 知 幻 貧 乏 （番 二 11 ··赛 十

七 4 )

衍 生 詞

V S z e A )貧 乏 的 （ 結) ה 2 רז 1 3 9 a 
( 卅 四 20  ; 民 十 三 20 

r& zV  貧 乏 、瘦 弱、) 2 רזי 1 3 9 b 
(消 滅 （赛 廿 四 1 6 

16 2 1 3 9 c  作 ， 瘦 弱 （赛 十 

、(軟 弱 （詩 一 〇 六 1 5、( 
缺 乏 （彌 六 1 0 , 和 合 作 『 可

）『惡 的

rSaidn; 見  2139c，2142a〉 ו ו רז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ע々" ח 2 רז 1 4 0 
哭 （耶 十 ח רז 2 מ 1 4 0 a

(五 12 ; 摩 六 7

眨 眼 、 （眼 睛 ）閃 燦 ם ז 2141 י
( T( 伯 十 五 12

有 份 量 的 、明 智 的、 2 רזן 1 4 2
( 10 指 揮 的 （如 士 五 3 ··哈 一

衍 生 詞

r d z d n ) 君 玉 、統治) ן ו 2 רז 1 4 2 a
( 者 （箴 十 四 28

擴 寬 ב ס 2 ל 1 4 3

衍 生 詞

α $ α δ ) 寬 問 、寬 闊 之)^ ב ס 2 ר 1 4 3 a 
( 地 （伯 士 六 16 ; 卅 八 18 

5一 6 ) 寬 闊 、 寬 闊~ +2 ר־חכ 1 4 3 b
之 地 、寬 灰 

寬 閩 、寬 的 +2 רחכ 1 4 3 c
開 放 之 地 +2 ךחוכ 1 4 3 d

2 1 4 3 e  寬 閩 、 宽 

一־敞 的 地 方 （何 四 16 ; 詩 州

( 9

是 重 要 的 西 閃 語 字 根 ，出 現 在 亞 

馬 拿 & 版 162. 4 1 中 最 重 要 的 迦 南 註 解 

衷 ，可 見 早 在 主 前 約 1 3 7 0 年 的 巴 勒 斯 丁 

地 ，本 字 就 是 常 見 的 用 語 。烏 加 列 文 中 亦 

後 期 閃 語 方 言 亦 然°י可 發 現 本 字 根 r/必ο
本 字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出 一 源。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2 0 多 次 。有 許 多 字 是 由 r 5 

Α α δ衍 生 而 出 的 ，而 且 彼 此 之 間 的 差 異 在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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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 l) ל ח 2 ר 1 4 5

譁 本 中 時 常 混 淆 。

本 字 根 在 語 意 上 有 兩 種 完 全 不 同 的 發  

展 。本 字 用 來 描 述 地 的 寬 闊 或 柬 西 的 寬  

大 。在 舊 約 常 常 被 用 於 形 容 迦 南 地 的 幅 员  

遼 闊 （創 廿 六 22 ) ，本 字 也 是 同 一 處 經 文  

中 之 地 名 利 河 伯 的 字 根 。在 征 服 迦 南 期 間  

以 及 之 後 ，也 反 覆 使 用 本 字 來 向 以 色 列 人  

保 証 他 們 所 承 受 爲 業 的 應 許 之 地 的 寬 闊  

( 出 卅 四 2 4 ; 申 十 二 2 0 ; 赛 五 四 2 ) 。 

以 西 結 在 異 象 中 見 到 天 上 的 聖 殿 時 ，也 用  

本 字 描 述 那 殿 的 建 築 特 色 （結 四 一  7 ) 。 

然 而 י 本 字 煅 常 用 在 表 現 心 理 狀 況 的 詞 句  

上 ，但 也 包 括 身 體 的 某 些 部 分 與 身 體 的 象  

徵 י 這 些 詞 句 都 是 口 語 且 不 按 字 面 葱 思 來  

翻 譯 。 與 下 列 名 詞 一 同 出 現 在 口 語  

上 ： Γ 口 j  ( 撒 上 二 1 ; 詩 卅 五 21 ; 八 一  

11 ; 赛 五 七 4 ) ; 『心 J ( 詩 —— 九 32 ; 
赛 六 十 5 ) ; 「 心 褒 的 愁 苦 』 （ 詩 廿  

五 17 ) ; 『 腳 步 』 （ 詩 十 八 37 ) ; 「 

魂 j  ( 赛 五 1 4 ，和 合 作 『欲 J ) 。最 有 趣  

的 用 法 是 詩 四 1 〔 Η  2 〕 ， 在 此 處 的  

意 思 極 度 含 糊 不 明 ：和 合 譯 ^ 『你 曾 使 我  

寬 廣  j  ; K JV  作  th o u  h a s t en la rg ed  
( 你 曾 擴 張 了 我 ） ；R S V 作 th o u  h a s t 

given m e ro o m  ( 你 曾 給 我 空 間 ） ；J P S 作  

T h o u  w ho  d id s t se t m e free ( 你 曾 釋 放  了 

我 ） ； N IV  作  G ive  m e re lie f  ( 給 我 慰  

藉 ） 。由 於 這 句 是 口 語 ，不 能 依 字 面 意 思  

翻 譯 ，所 以 這 幾 種 譯 法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都 算  

正 確 。箴 言 只 有 一 次 使 用 此 字 勋 詞 ，形 容  

金 錢 的 加 多 י 這 是 從 世 上 之 智 慈 人 的 角 度  

來 看 的 （十 八 16 ) 。英 文 並 沒 有 意 思 完 全  

相 符 的 字 可 用 來 翻 譯 這 個 字 ，煅 佳 的 譯 法  

可 能 就 是 以 它 所 有 口 語 的 用 法 翻 譯 「讓  

口 、心 或 其 他 部 分 的 功 用 更 大 』 9 雖 然 這  

種 譯 文 稍 嫌 粗 糙 ，但 在 所 有 經 文 裏 ，此 譯  

文 較 符 合 原 來 的 閃 語 特 色 。

寬 闊 、寬 廣 之 地 、寬 度  

* 本 陽 性 名 詞 是 由 字 根 治 > [ ״ ^ 衍 生 而 成  

的 ，在 舊 約 出 現 近 1 0 0 次 & י 中 有 3 7 次  

是 在 結 四 十 〜 四 三 ；四 五 ；四 六 ；四 八  

萆 。 最 早 出 現 在 創 六 1 5 ，K J V 譯  

爲 b r e a d t h ( 寬 度 ） ，本 字 根 在 K J V 和  

R S V 中 約 有 7 2 次 是 翻 譯 爲 寬 度 』 。有  

2 2 次 K J V 將 此 字 讀 作 b ro a d  ( 寬 的 ；出 

廿 七 1 ) ，以 西 結 梅 中 就 有 1 5 次 是 依 此 譯  

法 ，其 他 譯 本 的 譯 法 並 不 一 致 。有 少 許 幾

處 經 文 K J V 的 譯 法 脫 離 了 而 ^ 6 逍 兩 種  

最 正 規 的 意 思 。在 結 四 一  9 & 四 二 1 0 ， 

K J V 讀 成 th ick n ess  ( 厚 ） ；在 後 一 處 經 文  

中 R י S V 提 出 一 個 較 可 接 受 的 意 譯 W here  
th e  o u ts id e  w all begins ( 外 牆 開 始 之 處 ） ° 
王 上 四  2 9 ，K JV  課 爲  largeness o f  h e a rt 
( 廣 大 的 心 R S V 卻 課 爲 largeness o f  

m in d  ( 寬 大 的 心 思 ） ，意 思 錯 誤 。多 數 時  

候 ，逍 字 其 實 是 很 容 易 了 解 的 。

寬 的 、寬 闊 的 、寬 大 的  

本 形 容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2 1 次 י 形 容 許  

多 不 同 的 名 詞 。巴 勒 斯 丁 應 許 之 地 被 形 容  

爲 「宽 闊 的 J ( 出 三 8 ) 。與 神 的 知 識 相  

較 ，海 並 不 『寬 』 （伯 一- ־1  9 ) 。在 另 一  

種 表 象 中 ，被 入 侵 的 軍 隊 所 閲 破 的 口 也 被  

形 容 爲 大 』的 （伯 卅 14 ) 。本 字 也 形 容  

神 的 命 令 極 其 寬 廣 （詩 —— 九 96 ) 和 人 的  

驕 傲 自 大 （詩 一 0 —  5 ) 。

Γ ·Λ δ δ寬 闊 之 地
譬

本 名 詞 是 由 以״5/7, 衍 生 而 出 ，與 烏 加  

列 文 的 和 亞 喀 得 文 的 ΓέΖΰ/w 同 出 一  

源 。本 字 ‘ 用 稍 有 不 同 的 字 形 ，少  

了  H^vv。在 舊 約 出 現 了  4 2 次 ，^ 乎 在 每  

一 部 分 的 經 文 中 。首 次 見 於 創 十 九 2 ，天  

使 到 所 多 瑪 城 羅 得 家 去 K י J V 和 R S V 譯  

爲  s tre e t ( 街 ） ， JP S  譯 爲  b ro a d  p lace  

( 寬 闊 之 地 ） ，但 較 合 宜 的 譯 法 應 是 『開 

放 的 區 域 』 。本 字 往 往 用 來 描 述 鄕 鎭 裏 的  

廣 場 、市 場 或 牧 場 （尼 八 1 ) 。這 些 『廣  

場 j 都 是 公 共 場 所 ；可 悲 的 是 ：在 以 色 列  

背 逆 神 時 ，卻 都 被 用 來 爲 偶 像 建 廟 的 地 方  

( 結 十 六 2 4 ， 31 ) ，但 應 該 與 城 門 的 寬 闊  

處 有 所 區 別 。後 者 是 處 理 公 共 事 務 與 法 庭  

開 庭 所 在 地 。

W. W.

2 1 4 4 ה  ח ר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4 4 a ה0ר   ( > $ 為 > 手 推 磨 子 僅

以 雙 數 出 現 r ^ a y i m

ח ב5ר  見  2143d
ם חו ר  見  2146c

2 1 4 5 רחל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4 5 a א  ס ל  母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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逭 個 非 常 古 老 的 陰 性 名 詞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 0 m 同 出 一 源 י 但 卻 有 了 字 位 轉 換 或  

移 位 r 與 1 對 調 ，這 並 非 少 有 的 現 象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四 次 （創 卅 一 3 8 ; 卅  

二 15 ; 歌 六 6 ) 。最 觅 要 的 經 文 是 赛 五 三  

7 之 偉 大 的 救 贖 預 言 ，『像 羊 （ ) 在  

剪 毛 的 人 手 下 無 聲 י 他 也 是 道 樣 ^ 不 開  

口 J 。道 字 亦 是 女 人 名 字 拉 結 （r5 ^ / ) 的  

字 根 。 ·
W. W.

2 1 4 6 ם  ח ר  I  深 愛 、憐 恤 、憐

ώ 來 自 ^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2 1 4 6 a  ! רחם  ( r e h e m ) י רחם   
( r a f ^ a m ) 子言  

2 1 4 6 b ם+  ^י ח ר  溫 柔

、憐 恤

2 1 4 6 c  ! ם רחו  ( r a p ic m j 慈:悲的 

2 1 4 6 d  ! י מנ ח ר  备 心

的 婦 人 （哀 四 10 )

本 字 根 指 一 種 根 源 於 某 種 ^ 自 然 J 結  

合 力 的 深 愛 （通 常 是 指 上 對 下 ） 。以 Piel 
出 現 就 是 指 我 們 所 知 各 種 各 樣 深 邃 的 內 在  

感 覺 י 例 如 憐 憫 、同 情 、慈 悲 。 可  

能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有 關 （參烏 + 卩列文  

rhm , G . S c h m u tte rm a y r，“ R H M E־־־ ine 
ex ikalische S tu d ie ״,  历 6 51: 499 ff. ) 。 本  

字 根 所 強 調 的 與 和 不 同 。有 時  

候 譯 爲 Γ 1 ^憫 J : 強 調 仁 慈 的 心 。 

本 ^ 詞 與 其 衍 生 詞 共 出 現 1 3 3 次 。

並 不 常 用 在 人 身 上 （4 7 次 中 只  

有 1 2 & ) 。只 有 一 次 當 詩 人 宣 認 他 對 耶 和  

華 的 愛 時 ，用 的 是 本 字 的 Q al ( 詩 十 八 1 
〔H 2 〕 ） 。本 字 與  有 關 ，

表 現 出 這 種 憐 恤 的 愛 有 '多 深 。^ 赛 亞 用 母  

親 對 她 吃 奶 小 孩 的 愛 來 比 喩 神 憐 恤 的 愛  

( 四九 ， 15 ) 。同 時 也 可 指 父 親 的 愛 （詩 一  

〇 三 13 ) 。顯 然 本 字 也 隱 含 有 人 與 人 彼 此  

的 憐 憫 之 情 ，因 爲 憐 恤 亦 是 人 原 有 的 特 性  

( 耶 五 十 42  ) ，特 別 是 對 小 嬰 孩 （赛 十 三  

18 ) 或 其 他 無 助 的 人 。雖 然 神 可 能 會 賜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有 憐 恤 之 心 （王 上 八 50 ; 耶 四  

二 1 2 ) ，但 以 色 列 和 巴 比 倫 的 敵 人 仍 缺 乏  

憐 恤 無 助 之 人 的 天 性 ，待 人 極 爲 殘 酷 （赛  

十 三 1 8 ; 耶 六 2 3 ) 。事 寅 上 ，衆 先 知

( 7 赛 十 三 18 ) 在 描 述 巴 比 倫 （耶 廿 一) 
與 神 （耶 十 三 14 ) 對 以 色 列 人 所 缺 少 的 態 

度 時 ，就 結 合 了 纟 ^ ( 某 人 心 中 向 別 人 流 

露 的 感 情 ） 、 這 種 感 情 的 力 量 ，使 

人 爲 別 人 的 & 故 而 採 取 行 動 ，即 安 慰 他 

們 ） ，與 ( 根 據 於 某 種 『 自 然 j 維 

繫 力 而 有 之 ^ 邃 的 內 在 感 情）。 

本 字 根 通 常 用 於 神 ，包 含 兩 種 槪 念： 

深 深י第 一 ，神 對 祂 所 稱 爲 兒 女 的 那 些 人 

地 牽 掛 （詩 一 〇 三 13 ) 。神 看 祂 的 百 姓 就 

祂 憐 恤 他 們 （參י像 父 親 卷 他 的 子 女 一 樣 

彌 七 17 ) 。第 二 個 槪 念 是 ：神 毫 無 條 件 的 

恩 典 ） 。神 吿 訴 摩 西 說 ，祂י（選 擇 

要 恩 待 誰 就 恩 待 誰 ，要 憐 憫 誰 就 憐 憫 誰

。( (出 卅 三 19 
神 深 邃 、仁 慈 的 愛 有 幾 個 附 屬 的 觀  

念 ：首 先 是 神 毫 無 條 件 的 揀 選 （ 出 卅 

三 1 9 ) ; 其 次 是 ：當 人 悔 改 時 （ 申 十 

三 1 7 〔 H  1 8 〕 ） ，神 的 憐 恤 和 赦 免 馬 上 就 

臨 到 他 ，而 不 顧 那 個 人 本 應 接 受 何 等 嚴 厲 

的 懲 罰 。同 樣 地 ，神 不 止 息 的 憐 憫 與 恩 典 

還 要 保 守 祂 那 偏 行 己 路 的 子 民 免 受 審 判  

(王 下 十 三 23 ) 。神 如 此 的 屬 性 成 了 末 世 

盼 望 的 一 部 分 （參 赛 十 四 1 ; 四 九 13 : 五 

·· 四 7 ··耶 十 二 15 : 卅 三 26 : 結 卅 四 25 
彌 七 19 ; 亞 一  16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申 

卅 3 預 言 因 罪 而 被 放 逐 於 列 國 的 以 色 列 

神 的 憐 恤 、慈 愛 必 要י人 ，只 要 願 舍 悔 改 

臨 到 7 但 以 色 列 仍 要 偏 行 己 路 ，所 以 我 們 

會 讀 到 神 的 憐 恤 離 開 了 他 們 ，使 他 們 落 入 

巴 比 倫 人 的 手 中 ，遭 受 迫 害 （赛 九 1 7 〔 Η 

1 6〕；廿 七 11 ; 何 二 4 〔 Η  6 〕 ） 。被 擄 

以 色 列 的 領 導 者 以 神 揀 選 的 愛 與 溫י期 間 

柔 的 憐 憫 來 鼓 舞 以 色 列 的 人 心 （ 哀  

三 3 2 ) ，並 且 帶 領 他 們 在 神 面 前 謙 卑 認 

罪 ，求 神 重 現 祂 那 慈 父 般 的 慈 憐 （ 亞 

一  12 ) 。父 子 關 係 的 道 建 和 被 擄 歸 回 都 足 

以 證 明 神 的 愛 （何 二 2 3 〔 Η  2 5 〕 ） 。聖 經 

明 確 地 指 出 以 色 列 人 的 被 擄 、歸 回 都 是 出 

九 25 ) ，因 爲 神 是 至 髙 無 上 的־於 神 （結 州 

18 ;參  Ε· J· Y o u n g，77ζβ ־神 （赛 州  

0/ /如 /此 11，頁 353f. ) 。® 後 ，衆 先 知 的 

信 息 也 提 到 被 擄 歸 回 後 ，神 與 人 之 間 的 父 

子 關 係 必 永 不 破 裂 （何 二 2 3 〔 Η  2 5 〕 ；賽

° ( 五 四 8 ， 10

♦ra^am子 宫 、處 女 י reAem 
β 第 二 個 士 法 出 現 在 士 五 3 0 , 已 被 證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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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烏 加 列 文 中 仍 可 找 到 此 用 法 （49 : II:
27 ) 。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6 价‘ ///י  （ 處

女 A n a t ) 被 稱 爲 r/wz ןל/ ( 趨 女 A n a t )•
( U T  19: no· 2321 ) °

re/zem /ra/iam  和  「腹 部  J 並 不 相

同 （參 '士 五 י 30 本 字 1 ^局 部 器 官 「子 宮 J 
代 表 整 體 י 指 婦 人 ） 。只 有 在 提 到 懷 孕 和  

生 產 時 ， 和 才 用 作 平  

行 字 眼 。 · · ·
從 耶 廿 1 7 即 可 Ώ 出 re p e m /ra /m m 明  

明 指 的 语 子 宫 。先 知 悲 嘆 他 ^ 誕 生 \ 希 望  

他 在 母 親 的 子 宮 中 即 被 殺 ，那 麼 他 母 親 的  

子 宮 就 永 遠 凸 起 。約 伯 寧 願 他 未 從 子 宮 而  

生 ，就 沒 有 人 肴 見 他 （十 18 ) 。神 也 以 類  

比 的 說 法 提 及 祂 在 挪 亞 的 時 代 以 無 窮 的 力  

S 關 住 那 『如 出 胎 胞 J 的 洪 水 （伯 卅  

八 8 ) 。

很 明 顯 的 ，出 生 與 懷 孕 是 神 所 控 制  

的 ，子 宮 是 按 祂 的 旨 意 打 開 （创 廿 九 31 ) 
或 關 閉 （創 廿 18 ) 的 ，也 是 祂 決 定 人 是 否  

懷 胎 生 子 （參 民 八 י 16 『頭 生 的 』就 是 打  

開 子 宮 的 ） 。結 果 י 生 育 不 馑 是 一 種 自 然  

律 的 結 果 ，也 是 神 的 祝 福 （削 四 九 25 ) 。 

然 而 ，背 逆 的 罪 人 就 無 法 生 子 （ ״ 胎־ 要 忘  

記 他 』 י 伯 廿 四 י ( 20 或 被 咒 詛 的 胎 必 墜  

落 （何 九 14 ) 。以 色 列 承 認 懐 胎 與 生 育 完  

全 是 神 的 作 爲 י 所 以 就 把 頭 生 的 分 別 出 來  

( 無 論 人 或 動 物 ）獻 給 神 。神 是 位 立 約 的  

神 ，祂 要 求 一 種 遮־״ 掩 J 或 「贖 罪 』 （見  

Ar/>;^r ) י — 種 血 的 祭 。因 著 那 血 י 神 越 過  

在 埃 及 ^ 信 徒 J 的 所 有 頭 生 兒 子 。因 此 ， 

在 那 約 之 下 的 所 有 頭 生 兒 子 都 是 屬 神 的 ， 

都 必 須 獻 給 祂 。然 而 祂 卻 指 示 說 那 些 孩 子  

( 和 不 潔 的 動 物 ）要 被 贖 出 來 （民 十  

八 1 5 ) 。祂 宣 稱 利 未 人 已 代 替 他 們 的 地 位  

了 （民 三 12 ) 。以 色 列 拜 偶 像 的 人 曉 得 神  

對 頭 生 兒 子 的 要 求 ，卻 錯 誤 地 把 兒 子 當 做  

祭 物 獻 給 祂 （結 廿 26  ) 。

所 有 的 人 （義 人 或 惡 人 ）都 欠 了 神 的  

生 育 之 恩 ，都 有 贲 任 要 服 取 祂 （伯 卅  

一  1 5 ) 。神 的 百 姓 以 色 列 人 從 成 胎 到 死  

亡 י 都 受 到 神 特 別 的 替 顧 （揀 選 ） ，一 生  

都 受 到 神 的 保 護 （赛 四 六 3 ) 。在 被 擄 的  

期 間 ，神 以 這 大 愛 來 激 勵 他 們 。神 把 道 個  

原 則 應 用 在 個 人 身 上 ；祂 吿 訴 耶 利 米 ，在  

他 還 未 在 母 腹 中 成 形 時 ，祂 就 已 指 定 他 將  

來 要 成 爲 列 國 的 先 知 （耶 一  5 ) 。當 大  

衛 —— 彌 赛 亞 的 預 表 —— 坦 然 承 認 他 從 出

生 （出 母 胎 ）就 一 直 依 靠 神 時 ，他 的 心 就  

大 得 安 慰 （詩 廿 二 1 0 〔 Η  1 1 〕 ） 。耶 和 華  

的 僕 人 י 萬 王 之 王 彌 賽 亞 亦 是 如 此 ，祂 的  

每 一 腳 步 都 反 映 出 祂 時 時 刻 刻 依 靠 天 上 的  

父 （參 赛 四 九 1 ) 。綮 揀 選 之 人 從 一 出 母  

胎 就 得 著 神 的 扶 持 ，他 們 的 责 任 就 是 要 承  

認 並 順 服 那 呼 召 （耶 一  5 ) 。從 生 到 死 ， 

神 都 在 他 們 身 上 工 作 ，要 帶 領 他 們 明 白 神  

的 作 爲 並 完 全 順 服 （赛 四 六 3 ，參 ， 

I I I ， 愛־״ 傷 、困 苦 j  ) 。相 反 地 ，惡 人 從  

一 出 生 就 離 開 了 神 走 入 歧 途 （詩 四 八 3 〔 Η  
4 〕 ） °

r a A 0 ;m im 溫 柔 、慈 悲 、憐 恤

本 字 顯 示 出 r a /w m 「憐 恤 』 （ P iel ) 和

re/w w  / 『子 宮 』是 有 關 連 的 ，因• ·
爲 可 以 用 來 表 示 一 個 人 情 感 的 發  

励 之 處 （創 四 三 30 ) ，或 指 人 將 深 邃 的 感  

情 發 洩 出 來 （ 王 上 三 26 ) ; 參 J. 
P ed e rsen，/5ταβ/, 1936, 頁  309 , 5 2 5 。

使 人 在 不 同 的 處 境 中 回 想 神  

的 慈 悲 ^ 全 是 根 蕋 於 祂 那 白 白 的 大 愛 與 恩  

典 。所 以 ，人 寧 願 受 神 的 懲 罰 ，也 不 願 落  

在 人 的 手 中 （撒 下 廿 四 1 4 ) 。神 的 憐 恤 常  

與 神 的 『愛 』 、 「慈 愛 』和 /2如 「恩 

典 J 、 ^ 無 條 件 的 喜 愛 j 並 行 。1̂ 神 的 慈  

悲 相 對 的 是 祂 的 怒 氣 與 忿 怒 （申 十 三 18 ; 
亞 一  12 ; 詩 七 七 9 ) 。在 被 擄 期 間 י 以 色  

列 人 受 召 要 悔 改 י 因 爲 神 有 慈 父 般 的 憐 愛  

( 但 九 18 ; 代 下 州 ( ־ 9 ，而 神 亦 回 應 人 的  

悔 改 （赛 五 四 7 ) 。詩 人 時 常 懇 求 神 顯 明  

祂 的 憐 恤 ，好 叫 他 不 再 受 苦 （詩 五 一  1 〔 Η  

3 〕 ） ，有 時 則 承 認 完 全 是 因 著 神 的 憐 恤 與  

恩 典 ，他 才 能 得 釋 放 ，而 這 恩 典 原 本 不 是  

他 配 得 的 （詩 一 〇 三 4 ) 。當 以 色 列 回 轉  

時 （申 卅 3 ; 赛 五 五 7 ; 亞 十 二 10 ) ’神  

的 慈 愛 與 關 心 是 菇 無 條 件 的 ，也 是 永 不 磨  

滅 的 （何 二  1 9 〔 Η  2 1 〕 ） 。

憐 憫 的 、慈 悲 的  

β 本 形 容 詞 只 應 用 在 神 身 上 （詩  二

4 可 能 是 唯 一 的 例 外 ） ，說 明 祂 的 屬 性 ’ 
即 · ·因 爲 祂 疫 י 所 以 祂 能 給 予 咕 ־

參

ham °

r a A f im a n i憐你1】的

י 本 形 容 詞 描 述 母 親 的 愛 所 能 及 之 至 深  

的 情 感 。當 巴 比 倫 人 圍 攻 時 ，深 愛 子 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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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 7 ם  ח ר  ( r h m )  I I

婦 人 把 孩 子 煮 了 做 爲 食 物 （哀 四 10 ) 。

參 考 書 目 ：D a h o o d , M · ， “ D en o m in a tiv e  
rihham , 4to  conceive, e n w o m b ,,M B ib  44: 
204—205· T H A T ，I I，pp . 761 一 67·

L. J .  C .

2 1 4 7 רחם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י
2 1 4 7 a ”ם   秃 鷹 （利 十

一  18 )
2 1 4 7 b ה  מ ח ר  ( r a h a m a )  ^  Jit ( 申

十 四 17 )

見 רח?זים  2146b
%rahaman) רח^?ני ) M  2146d

2 1 4 8 ח  ח י  i 故 愁 、 變 得 染 軟

(Τ耶 廿 = 9 )

2 1 4 9 ח*  ח ר  I I 栩 翔 本 励 詞 只 以

P i e l出 現 （創 一  2 ; 申 卅 二 Π  )

2 1 5 0 ץ  ח ל  洗

衍 生 詞

2 1 5 0 a רסץ   洗 （詩 六 十  10
; 一 〇 八 10 )

2 1 5 0 b ה  צ ח ר  ( r a — a ) 洗 （ 歌 四  2
: 六 6 )

本 字 根 指 禮 儀 中 的 洗 י 在 語 言 學 上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湧 流 j 、 「滿 溢 J 同 

源 ，但 語 意 卻 示 +目 同 。與 埃 及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亦 同 源 י 而 語 意 則 同 。本 字 根 在 舊  

約 ¥ ^ 現 7 5 次 以 上 י 最 早 出 現 在 創 十  

八 4 。摩 西 五 經 出 現 的 次 數 超 過 4 8 次 י 在  

利 未 記 有 2 6 次 。爲 了 禮 儀 而 淸 洗 的 身 體 部  

位 有 ：臉 （創 四 三 31 ) ; 手 （出 卅 十 19 
， 21 ) ; 身 體 （利 十 七 16 ) ; 腳 （創 十 八  

4 f f . ) 。在 利 未 記 的 儀 式 中 ，獻 祭 的 肉 必 須  

經 過 淸 洗 （利 一 9 等 ） 。道 類 的 潸 洗 當 然  

需 要 大 盘 的 水 ，而 所 羅 門 王 的 大 銅 海 可 能  

就 是 用 來 貯 存 這 類 或 其 他 禮 儀 需 用 的 水 。 

本 字 有 幾 個 有 趣 的 用 法 出 現 在 雅 歌 中 ，仔  

細 地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的 美 容 術 。字 根  

描 述 禮 儀 上 的 洗 腳 （歌 五 3 ) 以 及 用 ^ “  
眼 （五 1 2 ) 。另 一 個 浪 漫 的 用 法 出 現 在 得  

三 3 。但 本 字 根 較 嚴 肅 的 用 法 是 表 示 罪 的

洗 淨 （赛 一  16 ; 四 4  ) 。道 個 含 義 贯 穿 以  

西 結 逬 （十 六 4 ， 9 ; 廿 三 40  ) ，延 伸 入  

新 約 施 洗 約 翰 和 耶 穌 的 洗 禮 上 。新 約 有 許  

多 地 方 提 及 舊 約 的 習 俗 （約 二 6 ; 太 十 五  

2 ; 來 九 1 0 等 ） 。

〔逭 種 時 常 用 水 洗 淨 的 行 動 無 疑 附 加  

在 古 代 以 色 列 人 一 般 的 潔 淨 上 。同 樣 也 象  

徴 罪 得 洗 淨 ，如 上 所 述 。有 一 連 串 的 經 文  

暗 示 施 洗 所 用 的 水 特 別 象 徴 聖 趣 י 潔 淨 的  

施 行 者 ：可 一  8 ，預 言 用 聖 靈 施 洗 ；徒 一  

5 ，蕋 督 的 引 述 ；徒 十 4 7 ，外 表 儀 式 的 施  

行 י 爲 內 在 的 象 徵 ；徒 -f^一  1 6 ，引 述 基 督  

在 徒 一  5 所 說 的 話 。R . L . H .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IV , 頁  3 0 0 — 3 0 2 。

W . W ·

2151  遠 的 、有 距 離 的 、移

動  .
衍 生 詞

2 1 5 1 a  移 動 、 遠 離

( 詩 七 三 27  )
2 1 5 1 b ה+  ח ר  (r a h o q ) י רחור,   

( r d ^ d q j遠 的 、遙 遠  

2 1 5 1 c ל+  ח ר זמ  ( m e r h & q )跟 離

是 個 非 常 普 通 的 閃 語 動 詞 字 根 ，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和 烏 加 列 文 的 同  

源 。在 所 有 後 期 的 閃 語 舊 約 譯 本 都 可 找 到  

本 字 ，如 敍 利 亞 文 的 / ^ 叫 和 衣 索 比 亞 的  

。本 字 根 依 字 幹 的 ^ 化 有 多 種 不 同 的  

意 \思 ，不 過 卻 都 依 照 典 型 的 希 伯 來 文 法 而  

行 。有 一 重 要 的 分 詞 亦 是 由 字 根 演  

繹 而 來 ，時 常 出 現 在 舊 約 中 。

本 励 詞 在 原 文 聖 經 中 出 現 了  5 0 多 次 ， 

幾 乎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的 每 一 部 分 和 各 類 經 文  

都 可 發 現 本 字 。Q a l字 幹 的 主 要 意 義 是 表  

示 人 或 物 與 某 人 或 某 物 離 的 很 遠 的 狀 態 ° 
在 許 多 經 文 中 ，本 字 也 表 達 一 種 太 遠 J 
的 槪 念 י 表 示 某 人 或 某 物 是 不 能 觸 及 的  

( 申 十 二 י ( 21 或 太 遠 以 致 注 意 不 到 （創  

廿 一  16 ) 。在 出 廿 三 7 逭 類 經 文 中 ，本 字  

根 隱 含 有 倫 理 與 宗 敎 的 意 思 ：以 色 列 奉 命  

耍 遠 離 惡 人 和 外 邦 宗 敎 。本 字 根 也 用 來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因 背 逆 而 遭 遇 的 被 擄 （耶 廿 七  

10 ; 彌 七 11 ) 。因 此 ，本 動 詞 是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離 迦 南 地 甚 遠 。

本 字 根 在 某 些 經 文 是 形 容 某 些 原 本 合  

一 的 物 件 分 裂 或 分 開 。其 中 最 爲 人 知 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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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5 8  * ש ט ר  ( r a ta a h )

是 傅 十 二 6 ，道 處 困 難 經 文 中 ，K J V 譯爲  

be loosed  ( 毅 她 ） ， R SV  爲  snapped ( 斷 

裂 ） ，還 加 上 附 註 說 ：敍 利 亞 譯 本 、武 加  

大 譯 本 י 比 較 希 臘 文 譯 本 י 希 伯 來 文 是  

「移 動 』之 意 。雖 然 有 許 多 學 者 想 修 正 逭  

個 動 詞 ，但 其 實 並 無 此 必 要 ，因 爲 它 的 意  

思 只 是 『被 移 動 J 。在 先 知 窗 中 ，本 字 的  

神 學 含 義 得 以 充 分 發 挪 。耶 利 米 只 有 一 次  

用 本 字 （二 5 ) 來 描 述 那 些 不 遵 行 神 律 法  

的 人 爲 遠 離 祂 。以 赛 亞 在 五 處 經 文 中 賦 予  

最 深 奧 的 意 思 ：首 先 是 神 的 公 義 不  

遠 J ( 四 六 13 ) ; 再 來 是 在 猶 大 避 難 的 曰  

子 仍 來 攻 搫 她 的 敵 人 י 必 要 「離 （她 ）遥 

遠 J ，不 再 騷 擾 她 （四 九 19 ) ; 第 三 是 迫  

害 必 遠 離 （五 四 14 ) ; 最 後 兩 處 又 是 論 到  

神 的 審 判 ，本 字 用 於 描 寫 罪 把 神 與 人 遠 遠  

地 隔 開 （五 九 ( י 11 9 。在 以 赛 亞 密 這 五  

處 經 文 中 ，本 励 詞 在 舊 約 神 學 的 意 思 發 展  

到 極 致 。

ra h b q r י  a h d q 遠 的 、遙 遠 的

1 這 是 很 '常 見 的 希 伯 來 文 形 容 詞 ，意思  

是 遠 的 。以 及 陽 性 名 詞 用 來 表 示 距 離 。在  

舊約出現了  5 0 多 次 。雖 然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彼 此 相 差 無 幾 ，但 應 用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就 產  

生 不 同 的 意 思 。有 時 用 來 描 述 遙 遠 的 國  

家 ，「我 們 是 從 遠 方 來 的 』 （密 九 6 ,
9 ) ; 遙 遠 的 城 市 （耶 四 八 24 Γ י (  摩 押  

地 遠 近 所 有 的 城 市 』 。同 時 也 用 來 表 示 人  

離 開 了 神 （耶 二 5 ) ，『你 們 的 列 祖 見 我  

( 神 ）有 什 麼 不 義 ，竟 遠 離 我 ？ 』在 一 處  

特 別 顯 眼 的 經 文 （耶 廿 三 י ( 23 本 字 根 和  

其 反 義 字 被 並 列 在 一 處 י 形 成 強 烈 的 對  

比 ，『我 豈 爲 近 處 的 神 呢 ？不 也 爲 遠 處 的  

神 麼 ？ 』 也 被 用 來 表 示 距 離 （出 

二 4  ) ， * ־״ 子 的 姐 姐 遠 遠 站 著 j  ; 同時  

也 表 示 時 間 （赛 廿 二 11 ) ，「不 仰 望 作 這  

事 的 主 ，也 不 顧 念 從 古 定 這 事 的 j 。

距 離

^ 分 詞 由 字 根 衍 生 而 出 。本 字  

未 曾 出 現 在 摩 西 五 經 i 大 多 是 在 以 赛 亞 椹  

和 耶 利 米 窗 。共 出 現 1 5 次 י 所 有 譯 本 泰 半  

譯 爲 遠 的 或 遠 方 的 。在 某 些 經 文 中 的 意 思  

是 最 遠 ，撒 下 十 五 1 7 的 經 文 被 譯 爲 他們־״  

在 遠 處 停 留 j ( K J V 作 A n d  tarried in a 
place that w as far o f f ) ; 『他 們 在 最 後 一  

間 屋 子 止 步 j  ( R S V 作 A nd they halted

at the last house ) ;  r 他 們 在 伯 墨 哈 停  

留  j  ( JPS 作  A n d  they tarried in Beth  
m erhak ) 。較 理 想 的 譯 法 是 他־״ 們 在 最 遙  

遠 的 地 方 停 下 來 j 。同 樣 的 意 思 也 出 現 在  

先 知 的 異 象 中 你־״： 的 眼 必 見 王 的 榮 美 ， 

必 見 遼 問 之 地 』 （赛 卅 三 1 7 )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 , II, pp. 768 — 70.
W. W.

2 1 5 2 ש  ) רח r & f^ a s h )移 動 、挽 動 ( 詩四

五  1 〔 Η  2 〕 ）

衍 生 詞

2 1 5 2 a  煎 盤

、鍋 （利 二 + ; 七 9 )

2 1 5 3  ~ € 1 ~ ^ 揚 淨 的 杈 子 （赛 卅  

24  )

2 1 5 4 ב  ”  潮 濕 的 （伯 廿 四 8 )

衍 生 詞

2 1 5 4 a  1： ב ט  潮 湄 的 、多 汁

的 、新 ‘ 的 （伯 八 1 6 )

2 1 5 5  ( r S / a ) 擰 出 （伯 十 六  1 1 )

2 1 5 6 ט  ט ר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5 6 a  ( r e t e Z )戰 競 、驚 慌

( 耶 四 九 24  )

2 1 5 7  以辟：} 鮮 嫩 （伯 卅 三

2 1 5 8 裂 ר©'ש*  爲 碎 片

本 稀 有 字 只 以 P i e l和 P u a l字 幹 出  

現 。以 P i e l出 現 的 有 二 ，王 下 八 1 2 『摔 

死 他 們 的 嬰 孩 J ，以 及 赛 十 三 י 18 此 處 經  

文  K JV  驛 爲  Shall dash their young m en  
to  pieces ( 擊 碎 少 年 人 ） ， 比 R SV  
的  W ill destroy thier young m en ( 毀 滅 少  

年 人 ）更 好 。以 P u a l字 幹 出 現 的 用 法 有  

四 ：赛 十 三 י 16 『嬰 孩 必 在 他 們 眼 前 摔  

死 j  ; 何 十 1 4 ，「母 子 一 同 摔 死 J ; 何 十  

三 1 6 〔 Η  14 : 1 〕 ，Γ 嬰 孩 必 被 摔 死 J : 
鴻 三 ־1（)！ 嬰 孩 在 各 市 口 中 也 被 摔 死 ·！。本  

字 根 所 描 述 的 殘 酷 暴 行 在 古 時 的 戰 場 上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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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b) ב י 2 ר 1 5 9

有 所 聞 。神 預 言 外 邦 國 家 以 及 那 不 願 遵 行  

祂 的 道 德 律 法 卻 依 從 外 邦 習 俗 的 人 必 遡 遇  

此 厄 運 。大 部 分 經 文 並 沒 有 把 道 種 骚 行 詳  

細 描 繪 出 來 ，不 過 赛 十 三 1 8 有 提 到 其 中 使  

用 的 武 器 是 弓 。顯 然 本 字 可 當 做 殘 殺 J 
( 赛 十 三  18 ; R S V 、 N IV  作  s tr ik e  dow n  

〔擊 倒 〕 ） 。

W. W.

，י 見  2130a 

2 1 5 9 ב  רי  ( r ib j  努 力 、爭兢

衍 生 詞

2 1 5 9 a כ+  רי  fr i6 J  爭 門 、爭吵

2 1 5 9 b 對 לריב  立 、對 手

( 賽 四 九 25 ; 詩 卅 五 1 ; 耶  

十 八 19 )
2 1 5 9 c ה  ב לי מ  爭 關 、 爭

4  · (創 十 三 8 ; 民 廿 七 14 )

本 字 是 少 數 幾 個 常 在 舊 約 出 現 的 中 央  

字 母 爲 j w / ( 吵加少以 / ) 之 字 中 的 一 個 ’另 

外 幾 個 是 、 ·ί/山 、g i / 和 ד / ( G K C  ’頁  

7 3 a ) 。除 了 有 兩 處 是 以 H i p h i l分 詞 當 作  

名 詞 使 用 外 （撒 上 二 10 ; 何 四 4 ) ’其 餘  

全 部 以 Q a l字 幹 出 現 。不 過 其 中 有 許 多 被  

認 爲 其 苡 是 H i p h i l的 縮 寫 （ G K C  ’ 同 

上 ） 。因 此 本 字 可 能 有 些 許 使 役 的 意 味  

( 並 非 只 是 一 味 接 受 ） 。

h 顯 然 主 要 意 義 是 指 肉 體 上 的 搏 鬥 。 

可 能 只 是 兩 個 人 的 單 打 獨 鬥 （ 出 廿  

一  18 ) ，也 可 能 屬 於 群 鬥 （申 卅 三 7 ; 士  

-\-一  2 5 ，雖 然 蒞 起 來 似 乎 指 單 獨 一 人 ） 。 

因 此 難 怪 L X X 在 r ? 6 近 7 0 次 的 出 現 次  

數 中 ， 有  10 次 課 爲  mac/ziwifl/ ( H a tc h  
a n d  R e d p a th，C o n c o n i i m c e " 把 ) 之

關 身 形 或 被 動 形 主 動 意 的 簡 單 過 去 式 ，煅  

早 出 現 在 創 廿 六 2 0 ，葸思是爭卩 1 ，指 人 與  

人 ，人 與 励 物 ，或 動 物 與 励 物 之 間 的 戦 鬥  

( L iddell a n d  S co tt ) °
2. 本 励 詞 很 輕 易 就 被 轉 換 爲 用 來 指 口  

頭 上 的 爭 吵 י 如 吵 架 、彼 此 责 调 ，就 像 雅  

各 與 拉 班 （創 卅 一  3 6 ) ，或 百 姓 與 摩 西  

( 出 十 七 2 ，加 上 W ; 創 廿 六 2 0 ，加 上  

，7m ; 尼 十 三 25 ) 。，5 / 的 葱 思 顯 然 是  

Γ 與 』 ，而 非 直 接 受 詞 記 號 ，’以 有 時 跟 在  

本 動 詞 之 後 ，如 尼 五 7 ; 十 三 1 1 。尼 十 三

1 7 甚 至 與 W  — 起 出 現 （創 廿 六 י 21
2 2 ) ，此 處 道 個 介 系 詞 指 的 可 能 不 是 與 主  

詞 爭 吵 的 團 體 י 而 是 指 爭 吵 的 邬 ：『他  

們  爭 競  j  ( rS6& ) Γ 爲  了  J ( '  δ /έ-
Λδ ) 。本 字 有 一 次 是 指 「爭 吵 』 ，但 卻 沒  

有 出 現 爭 吵 的 對 象 （何 四 4  ) —— 以 否 定  

口 氣 的 命 令 י 與 r 反 駁 、辯 論 J 平

這 其 中 有 些 在 ！̂ 父 譯 爲 w a c /^ w ^ ， 

同 樣 也 有 口 頭 爭 吵 的 意 思 。其 他 地 方 也 有  

課 爲 /o /rfo red， 『 搏 鬥 2 、 『 爭 吵 ■ ! 、

『愤 怒 地 抗 議 』 。在 新 約 י 這 種 行 爲 會 受  

到 嚴 厲 的 指 责 （林 前 十 五 11 ; 六 10 ; 提  

前 五 14 ; 太 五 1 1 等  ·· T W N T ， IV, 
頁  293 ) 。

3. 本 字 也 可 以 很 輕 易 地 再 轉 換 爲 含 有  

司 法 控 訴 的 意 思 ，而 奇 怪 的 是 ，神 通 常 是  

主 励 提 出 控 訴 的 一 方 。由 於 神 是 宇 宙 的 創  

造 者 和 統 治 者 י 即 使 只 是 斥 责 ，也 有 判 決  

的 意 味 ，所 以 B D B 把 多 處 似 乎 以 ״ 斥־  

责 j 或 『贲 難 』爲 最 佳 譯 文 的 經 文 歸 爲 這  

一 類 也 許 並 不 算 錯 。有 時 候 其 他 一 般 用 來  

表 示 民 事 法 之 功 用 的 動 詞 會 與 ^ 6 的 這 些  

用 法 平 行 出 現 ，例 ^ / 2 「 統 治 』 、 「 審  

判 』 ，赛 三 13 ; ^ 0 ^ / 7 「憤 怒 · ！。有 時 候  

，本 字 會 加 上 有 位 & 之 直 接 受 格 ，就 表 示  

神 是 位 檢 察 官 （ 與 Γ 法 官 J 平  

行 ） ，有 時 是 審 判 ，有 時 是 ^ 護 ，且 至 少  

有 一 次 是 充 當 Γ 民 事 法 官 』 （撒 上 廿 四  

15 ; 這 斑 的 意 思 顯 然 是 『一 位 友 善 的 法  

官 J ) 。另 一 方 面 ，本 字 同 樣 也 可 表 明 神  

是 位 不 友 善 的 民 窜 官 （後 面 緊 跟 著 有 位 格  

之 直 接 受 格 ；赛 廿 七 י 8 這 是 一 處 極 爲 嚴  

厲 的 經 文 ） 。神 以 友 善 的 民 事 法 官 身 分 出  

現 時 ，被 描 述 爲 猶 大 和 以 色 列 的 救  

贖 主 』 ，而 且 以 r ? 6 的 獨 立 不 定 詞 強 化 其  

意 思 （耶 五 十 34 ) 。同 樣 地 ， Γ求 你 爲 我  

伸 冤 J 與 是 平 行 的 ；

應 該 譯 爲 Γ 爲 我 辯 護 J ( 參 伯 十 九  

2 5 ， 之 A S V 邊 註 ） 。神 也 被 描 述 爲  

起 訴 人 （ י 爲 自 己 申 訴 ，詩 七 四 22 ) ’ 
並 保 護 義 人 逃 離 惡 人 之 手 （ ，撒 上  

廿 五 39  ) 。

有 一 次 明 顯 是 指 人 在 法 庭 上 的 爭 辯  

( 箴 廿 五 8 ; 參 廿 五 9 ) 。然 而 ，如 果 古  

代 以 色 列 人 的 法 庭 記 錄 仍 存 留 至 今 ，那 我  

們 一 定 可 以 發 現 本 字 。在 舊 約 ’本 字 於 民  

班 上 只 用 來 表 示 神 的 作 爲 ，至 於 爲 什 麼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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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難 解 釋 。

値 得 注 葱 的 是 Η δ ( 励 詞 ）在 舊 約 中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被 L X X 譯 爲 Α τ/π δ，道 是 一 個  

具 有 非 常 有 力 之 司 法 锥 判 意 味 的 字 眼 。

近 來 ，關 於 Η δ 是 否 引 申 爲 神 因 以 色  

列 人 毀 約 而 提 起 的 控 訴 ，曾 引 起 多 次 的 討  

論  0 ( 參  HL Β. “ H u ffm o n ， T h e  C o v e n a n t 
L aw su it a n d  th e  P ro p h e ts ，” JB L  78: 
286  — 95 . D . J . M c C a rth y  督 在  O ld  
T esam ent C ovenant, a  S u rvey  o f  C urrent 
O pinion, Jo h n  K n o x , 1972, Μ  3 8 4 0 ־ ־  Ψ  י 
提 出 較 平 衡 的 © 法 ） 。神 與 以 色 列 人 的  

『爭 論 』的 確 是 以 法 律 用 語 來 表 示 。但 是  

先 知 使 用 「控 訴 』一 字 是 否 是 根 據 於 盟 約  

的 訴 求 來 發 言 之 必 要 的 特 色 ，或 是 一 個 較  

廣 的 象 徵 性 用 法 ，即 根 據 神 對 祂 百 姓 永 遠  

的 愛 來 使 用 這 個 字 （注 意 何 二 2 〔 Η  4 〕中 

的 用 法 ；參 י 可 能 是 仍 有 可 議 之  

處 0
4 ,  本 字 有 一 次 （撒 上 十 五 5 ) 的 意 思  

似 乎 是 「埋 伏 』 。爲 了 某 種 原 因 B י D B 並  

沒 有 注 意 到 這 處 經 文 ，也 可 能 是 以 之 爲  

『戰 鬥 J 之 意 。不 過 L X X 則 譯 爲

r e n d 「 埋 伏 』 、 『 陰 謀 』 。 這 個 譯  

法 很 可 能 影 響 了  K J V ，再 影 響 A S V ，而  

N A S B 亦 採 用 同 樣 的 譯 法 「埋 伏 J 。即 使  

是 那 不 太 受 傅 統 譯 法 所 影 響 的 尺 5¥ 版 本  

也 是 翻 譯 爲 埋־״ 伏 』 。而 從 上 下 文 看 來 ， 

這 個 譯 法 幾 乎 可 以 肯 定 就 是 扱 佳 選 擇 י 和  

G e s e n in s與 其 歷 任 修 訂 者 的 譯 法 不 同 。這  

種 用 法 非 常 特 別 ，而 且 也 是 唯 一 的 一 次 。

5, r i f t有 三 次 是 具 有 『埋 怨 』之 意  

( B D B  ) 。在 這 幾 處 經 文 中 ，V / 都 被 用 來

修 飾 「爭 吵 』 ，表 示 埋 怨 的 對 象 （士 廿 一  

2 2 「來 埋 怨 我 們 』 ）或 被 人 埋 怨 的 人 （耶  

二 2 9 ; 十 二 1 ; 伯 卅 三 1 3 ) 。 從 L X X  
可 發 現  A:r/«es7/ii37· ， 士  廿 一

22 ； laleite p ro s  m e י 耶 二  29 ;
扶 仍 /如 /· /7r〇y 见 ，耶 十 二 1 ; Γ 埋 怨 J 這 個  

意 思 的 確 是 古 時 r i 6 的 意 思 （雖 然 較 少  

用 ） 。

ΓΪ6爭 掄 、鬥 爭 、辦 解 等

本 名 詞 不 論 源 自 或 衍 生 自 何 處 י 或 動  

詞 是 來 自 本 名 詞 ，似 乎 過 了 我 們 現 在 所 擁  

有 的 知 識 。本 名 詞 的 譯 法 和 動 詞 大 致 相  

同 。

在 詩 的 對 偶 句 中 י 本 名 詞 與 表 達 稱

義 、辯 護 、憋 戒 、刑 罰 之 字 眼 一 起 出 現 。 

逍 一 點 在 詩 四 三 1 特 別 顯 目 י 値 得 解 經 者  

全 力 硏 究 。 有 趣 的 是 ： ^ 6 「 爭 鬥 』 

和 ז Λί7/ννό־5 安 靜 ■I ( 溉 十 七 1 ) 相 對 。

Η 6 是 希 伯 來 字 中 爲 數 較 爲 龐 大 的 字 ， 

任 何 人 想 著 手 硏 究 聖 經 中 的 政 治 神 學 就 必  

須 硏 究 本 字 。

參 考 害 目 ：在 頗 爲 盛 行 之 批 判 思 想 中 ，對  

於 r ? 6 主 题 所 作 的 相 當 可 觀 的 探 討 與 論  

述 見 י   H u ffm o n，Η . B·, “ T h e  C o v en an t 
L aw su it in  th e  P ro p h e ts ，” JB L，78: 285 — 
95 . L im b u rg，J·， “ T h e  ro o t R IB  a n d  the  
P ro p h e tic  L aw su it speeches ，” JB L  88: 
291 304 ־ ־ . W este rm an n , C lau s, B asic  Form s  

0/  W estm in ste r，1967, 尤

其 是  p p , 199 — 201·

R · D · C·

2 1 6 0 ח  רי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6 0 a ה  ^ רי  — 種 毅 物 或

水 果 （撒 下 十 七 19 ; 箴 廿 七  

2 2 ) 意 義 未 定

2 1 6 1 ר,*  רי  倒 空 、傾 空 僅 以

H ip h i l出現

' 衍 生 詞  

2 1 6 1 a ר,1  רי  ( Ά ς ) 空 的 、徒 然 的  

2 1 6 1 b 空 ריר,+  的 、徒 然

的 、無 益 的  

2 1 6 1 c  ! ם ק רי  徒 然 地 、空

地

只 有 少 數 幾 次 是 按 字 面 的 葱 思 而 指  

倒 空 瓶 子 、袋 子 等 。比 較 常 被 用 在 拔 刀 的  

葸 思 上 （使 鞘 成 空 ？ ） 。在 詩 卅 五 5 ，本  

字 指 的 是 抽 出 長 矛 ；在 創 十 四 1 4 則 是 率 領  

班 隊 出 征 。

空 的 、徒 然 的

本 形 容 詞 由 動 詞 字 根 衍 生 而 成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了  1 4 次 י 最 早 是 出 現 在 創 卅  

七 24 י ז  那 坑 是 空 的 ，禊 頭 沒 有 水 J 。本  

形 容 詞 同 樣 也 被 用 來 表 示 渴 望 未 能 得 到 滿  

足 （赛 廿 九 8 ) ，『醒 了 仍 覺 腹 空 J 。 

在 某 些 經 文 中 的 意 思 是 「虛 浮 」 、 ־1 沒 有  

價 値 』 （箴 十 二 11 ; 廿 八 19 ) ，「追 隨  

虚 浮 （ ) 的 י 足 受 窮 乏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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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空 、徒 然 、無 益

本 名 詞 是 由 一 個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的 字 根 衍 生 而 出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1 2 次 。最 初 出 現 在 利 廿 六  Γ白白 י 16

的 撒 種 j י  不 過 較 常 是 以 徒 然 爲 其 意 義  

( 赛 卅 7 ) 。本 字 被 重 複 用 來 描 述 面 對 神  

的 旨 意 時 י 人 的 計 劃 和 努 力 均 屬 徒 然 （詩  

二 1 ) 。在 傅 道 畨 中 · 用 來 表 示 虛 空 、 

沒 有 意 義 』的 字 是 ，而 非 r i y 。

徒 然 地 、無 益 地  

本 副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1 6 次 。煅早是出  

現 在 創 卅 一  4 2 ，「你 如 今 必 定 打 發 我 空 手  

而 去 』 。本 副 詞 也 有 另 一 種 意 思 ：「未 完  

成 地 J 、 不־״ 成 功 地 J ，『掃 羅 的 刀 劍 ， 

非 有 所 成 不 收 回 J ( 撒 下 一  22 ) 。此 外 尙  

有 兩 個 比 較 特 殊 的 意 思 ：「沒 有 家 j ( 得  

一  21 ) ，『我 滿 滿 的 出 去 ，耶 和 華 使 我 空  

空 的 回 來 j ; 「沒 有 理 由 j  ( 詩 七 4 ) ，

『我 若 以 惡 報 那 與 我 友 好 的 人 ，或 無 緣 無  

故 劫 掠 我 的 敵 人 J ( 呂 本 ） 。 『徒 然 J 較  

少 以 本 字 表 達 （耶 五 十 9 ) ，通 常 多  

以 ( 見 該 字 ）來 表 達 「徒 然 J 。

「無 故 J 的 用 法 也 只 出 現 過 兩 次 （詩 七 4 
C Η 5 ] ; 廿五  3 ) °

W . W .

ם ק ד  見  2161c

2 1 6 2 ר  רי  ( > ? 勹 流 出 物 （像 黏 液 之 類 的

流 體 ；利 十 五 3 )

衍 生 詞

2 1 6 2 a ר  רי  ( V i r J 唾 沐 、流 質 （撒  

上 廿 一  1 4 )

ש ) רי Ά Α ) ， ש 見 רי  2138a， b
ד רד ，ר  見  2164a， b

2 1 6 3  5 ，ב 騎

衍 生 詞

2 1 6 3 a כ+  כ ר  馬 車 、 馬 車

隊

2 1 6 3 b ה+  ן ב ר  (rikb& J 騎 的 動 作

2 1 6 3 c  + כ9ר  耗 驶 者 、

戰 車 的 驭 者

2 1 6 3 d כ+  כו ר  (Vifciiw 馬車

2 1 6 3 e  馬車
2 1 6 3 f  + ל ה99מ  馬 車

是 一 個 被 廣 泛 使 用 的 動 詞 字 根 ， 

與 烏 加 列 文 的 从 6 和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而 本 希 伯 來 字 也 可 能 是 從 道 兩 個 字  

衍 生 而 出 的 。 以 Q a l和 H ip h i l字 幹  

出 現 在 舊 約 7 5 次 。

本 勖 詞 最 早 是 出 現 在 創 廿 四 利־״ 61 百  

加 和 他 的 使 女 們 起 來 ，骑 上 駱 駝 j 。不 過  

本 字 同 樣 也 用 來 描 述 人 騎 驢 （撒 上 廿  

五 4 2 ) 、騾 （撒 下 十 三 2 9 ) 和 乘 馬 車  

( 王 上 十 八 45 ) 。在 後 期 的 先 知 窨 裹 ，本  

字 才 首 次 用 在 馬 身 上 （亞 一  8 ) ，顯 然 是  

因 爲 以 色 列 人 國 勢 強 盛 之 前 ，馬 並 非 用 來  

騎 的 。以 H ip h i l字 幹 出 現 時 י 意 思 稍 有 差  

別 （創 四 一  43 ; 申 卅 二 1 3 等 ） 。 

在 某 些 對 仗 句 子 中 的 用 法 極 爲 有 趣 ，如  

「乘 雲 』 （赛 十 九 1 ) ，「看 哪 ！耶 和 華  

乘 駕 快 雲 J 。參 詩 一 0 四 5 和 某 些 烏 加 列  

文 富 詩 意 的 神 話 。在 烏 加 列 文 的 神 話 中 ， 

巴 力 被 稱 爲 ‘ r /7 /『雲 的 駕 駛 者 j  ( U T  
19: n o . 1924 ) 。仔 細 比 較 這 兩 種 用 法 可 以  

證 明 ，雖 然 所 使 用 的 比 喩 相 同 ，但 彼 此 之  

間 並 無 依 存 關 係 。

馬車

陽 性 名 詞 ，是 個 常 用 的 字 眼 י 指 一 種  

由 馬 拉 曳 的 交 通 工 具 ，用 來 打 仗 或 供 皇 親  

國 戚 旅 行 使 用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了  1 2 0 次 以  

上 。考 古 學 証 據 顯 明 馬 車 的 發 源 地 可 能 是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很 有 可 能 rdfceft — 字 也 源  

自 米 所 波 大 米 。 的 動 詞 字 根 與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該 亞 喀 得 文 動 詞 的  

分 詞 是 是 最 常 用 來 表 不 馬 車 的  

字 。該 字 的 希 伯 來 文 字 形 是 。所  

以 逭 兩 個 希 伯 來 字 都 是 衍 生 自 同 一 字 根 。 

在 約 瑟 的 故 事 中 所 提 到 的 馬 車 （創 四  

一  1 3 ; 四 六 2 9 ; 五 十 9 ) 都 是 產 自 埃  

及 。 由 此 可 知 戰 車 是 由 西 克 索 人  

( H y k s o s  ) 於 主 前 1 6 0 0 年 帶 進 埃 及 和 敍  

利 亞 的 。埃 及 的 馬 車 在 紅 海 裏 被 摧 毀 （出 

十 四 9 ，1 7 〜 1 8 ，2 3 ，26  ; 十 五 19 ) ，道 

種 現 象 正 是 象 徵 神 的 拯 救 。當 約 窨 亞 帶 領  

以 色 列 人 進 迦 南 時 י 在 夏 瑣 與 強 大 的 戰 車  

隊 伍 爭 戰 （《 Η- —  4 ) 。以 色 列 人 大 多 走  

山 路 而 遠 避 海 岸 大 道 י 非 常 主 要 的 原 因 就  

在 他 們 沒 有 馬 車 。西 西 拉 和 他 的 九 百 馬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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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他 泊 山 被 傘 弗 他 利 人 和 西 布 倫 人 所 擊 濟  

( 士 四 3 ) 。蒞 無 疑 問 地 ，是 大 衛 把 馬 車  

編 列 入 以 色 列 的 眾 市 隊 伍 與 （撒 下 八 4 ;  
代 上 十 八 1 4 ) 。馬 車 〜 ^ 6 被 用 來 象 徴 神  

的 威 嚴 與 密 判 （詩 六 八 1 7 〔 Η  1 8 〕 ） 。以  

利 亞 被 火 班 接 走 （王 下 二 11 ) ，以 利 沙 受  

馬 班 保 護 （王 下 六 1 7 ) ，這 兩 段 故 艰 中 所  

提 的 馬 車 就 逛 ^ / : ^ 。以 利 沙 的 預 言 力 傲 被  

比 喩 成 「以 色 列 的 戰 車 馬 兵 』 （王 下 十 三  

14 ) 。reAreft也 被 用 來 指 上 磨 石 ，很 可 能 逍  

種 磨 石 就 是 馬 班 拉 的 （ 申 廿 四 6 ;  士  

九 53 ; 撒 下 十 一  21 ) · 也 可 能 足 「騎  

者 J י 其 贺 是 r d k ^ b 。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通 常 集 合 名 詞 會 有 一  

個 相 關 的 陰 性 形 式 的 字 用 來 當 做 眾 一 的 項  

目  r/阳 ncwze/z 。 如 此  ©  來 ，

rrA-M比 較 常 被 當 作 集 合 名 詞 ״ 馬־ 車 隊 J ， 

而 陰 性 名 詞 則 比 較 是 單 一 的 馬  

車  ° R· L· A ·〕

rikb&  騎

非 常 少 見 的 詩 歌 體 名 詞 ，傜 見 於 結 廿  

七 2 0 ， 「底 但 人 用 馬 鞍 毯 子 交 換 你 的 货  

物 J ( 現 代 ） 。

艿 驶 者 、戰 車 的 驭 者

本 陽 性 名 詞 是 個 專 門 術 語 ，在 語 意 上  

和 其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字 相 同 。本 字 只  

出 現 兩 次 ，王 上 廿 二 3 4 ， Γ王 對 趕 車 的  

說 J : 與 代 下 十 八 3 3 的 平 行 經 文 。某 些 權  

威 人 士 把 這 名 詞 放 在 王 下 九 1 7 ， 「打 發 一  

個 駕 率 的 去 迎 接 他 們 』 。不 過 沒 有 一 個 譯  

本 採 用 這 個 讀 法 ，而 全 部 都 譯 爲 「騎 馬 的  

人 J °

馬車

極 爲 少 見 的 名 詞 י 只 出 現 在 詩 一 〇 四  

3 ，「用 雲 彩 爲 車 輦 j 。雖 然 這 個 字 希 伯 來  

文 用 法 和 迦 南 文 用 法 沒 有 絕 對 的 關 聯 ，但  

道 個 辭 句 也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的 宗 敎 詩 與 。 

表 示 馬 班 的 字 極 爲 普 遍 י 但 逭 個 字 出 現 次  

數 如 此 之 少 ，似 乎 表 示 沮 個 字 只 限 制 在 詩  

的 用 法 上 。

馬車

這 是 個 由 烏 加 列 文 借 來 的 外 來 語 ，後  

者 則 是 普 通 亞 喀 得 文 分 詞 的 埃 及  

化 形 式 י 字 面 上 的 意 思 是 ״ 馬־ 車 』或 『運

輸 工 具 j 。雖 然 本 字 在 摩 西 五 經 裹 全 都 被  

用 來 指 稱 外 邦 國 家 和 他 們 乘 坐 的 馬 車 （創  

四 一  43 ; 出 十 四 2 5 等 ） ，但 是 在 後 來 的  

歷 史 撖 中 י 都 是 指 以 色 列 人 買 來 或 以 物 換  

來 的 馬 窜 。道 些 馬 車 都 是 皇 親 贵 族 所 使 用  

的 （王 上 十 二 18 ; 廿 33 ; 廿 二 3 5 等 ） ， 

也 被 用 來 象 徴 王 的 威 望 （撒 上 八 11 ) 和 獻  

給 外 邦 的 神 （王 下 廿 三 11 ) 。這 個 字 根 同  

時 亦 逛 地 名 （窖 十 九 5 ; 西 緬 所 得 之 地 的  

一 部 分 ；代 上 四 31 ) ， Γ 伯 瑪 加 博 j 、

「伯 馮 嘉 博 』或 Γ 馬 車 之 家 j 。

參 考 書 目 ：R ain ey , A· F·, “ T h e  M ilita ry  
P e rso n n e l o f  U g a r it ，” JN E S  24: 17 —27· 
T H A T , II, p p .7 7 7 80 ־  .

W . W·

ב כו ר  (νΑ ϋδ) 見  2163d
ש כו ר  見  2167b
ל ”י  見  2165b

2 1 6 4 רכזי   ( r a k a k ) 柔 軟 、溫 柔

衍 生 詞

2 1 6 4 a 溫 רד־1  柔 、 柔 軟 、

嬌 弱

2 1 6 4 b ) רזו  r S A : )溫 柔 、嫌 弱 （申 

廿 八 56  )
2 1 6 4 c ד  ר ט  虛 弱 （利 廿 六

36 )

ra k a k  —*字 在 烏 加 列 文 也 找 得 到 r/:。 
本 字 以 Q a l字 幹 出 現 六 次 ，最 早 是 在 申 廿  

3 ， 「 不 要 軟 弱  j ， K JV  作  le t n o t  y o u r 
h e a r ts  be fa in t ( 不 要 船 怯 ） 。各 譯 本 的 譯  

法 不 一 י  導 致 最 後 出 現 至 少 四 種 不 同 的 意  

思 ·· Γ 柔 和 j  ( 詩 五 五 2 1 〔 Η  2 2 〕 ） ；

Γ 幼 弱 J ( 代 下 十 三 7 ) ; 「膽 怯 ■I ( 赛  

七 4 ) ; Γ 滋 潤 j  ( 赛 一  6 ， P ual ) ，這  

幾 種 意 思 的 確 減 弱 了 原 有 的 意 思 。 

以 H i p h i l型 只 出 現 一 次 （伯 廿 三  י ( 16

Γ 神 使 我 喪 膽 j 。本 字 雖 不 常 見 י 但 對 人  

生 來 說 י 這 槌 體 驗 並 不 算 陌 生 。 『意 志 薄  

弱 J 這 種 心 理 狀 態 是 本 字 的 菡 本 與 潛 在 意  

思 ，在 所 有 經 文 中 都 能 使 人 容 易 瞭 解 。

r a A 溫 柔 、柔 弱 、虛 弱

本 形 容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1 6 次 。煨 早 出  

現 在 創 十 八 7 ， Γ 亞 伯 拉 罕 又 到 牛 群 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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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5 ל5י   (ra k a l)

牽 了 一 隻 又 嫩 又 好 的 牛 犢 來 』 。有 時 亦 包  

含 有 损 壞 的 意 思 ，創 廿 九 利 י 17 亞 的 眼  

睛 没 有 神 氣 』 。本 字 也 應 用 在 人 的 性 格 上  

( 申 廿 八 54 · 男 人 的 性 格 ；申 廿 八 5 6 ， 

女 人 的 性 格 ） ，也 應 用 在 處 女 身 上 ：『迦  

勒 底 的 閨 女 阿  你 不 再 稱 爲 柔 弱 條 嫩

的 J ( 赛 四 七 1 ) 。mA: 也 被 用 來 形 容 言  

語 י 意 思 是 『柔 和 的 話 J ， 他־״ 豈 向 你 連  

連 懇 求 י 說 柔 和 的 詁 麼 J ( 伯 四 一  3 〔 Η  
40  : 2 7 〕 ） °

W . W ·

2 1 6 5 ל  כ י  著 手 、 從 亊 （ Μ  资

i )

衍 生 詞

2 1 6 5 a ה  ^ כ ר  (V A sw a j 贺 易 （結 廿  

八 5 M 6 ( י 18  、貨 財 （結 廿  

六 1 2 )
2 1 6 5 b ו  ל י כ י  (Γ ά Η ί) 敗 謗 者

2 1 6 5 c  9 市 רפ?*ת 場

( 結丨廿七 24  )

分 詞 巧 枝 / 被 當 做 名 詞 使 用 ，本 字 只  

出 現 在 稍 晚 的 希 伯 來 文 中 ，而 且 很 可 能 是  

由 一 意 思 爲 「商 人 j 的 外 國 字 衍 生 而 來  

的 。主 要 出 現 在 結 廿 七 章 ，在 以 西 結 哀 嘆  

推 羅 城 的 哀 歌 中 ，本 字 是 用 來 描 述 該 城 的  

盛 況 （結 廿 七 3 ，1 2〜 1 3 ， 1 י 15 7 ， י 20  
2 2 ，2 3 〔兩 次 〕 2 4 以י  及 十 七 14 ) 。除 此  

之 外 ，本 字 只 出 現 在 另 外 三 處 經 文 中 （王  

上 十 15 ; 歌 三 6 ··尼 三 31 ) 。

r S H / 级 榜 者

本 陽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只 出 現 六 次 。最 早  

是 出 現 在 利 十 九 1 6 ， 『不 可 在 民 中 往 來 搬  

弄 是 非 』 。其 它 的 經 文 尙 有 耶 六 28 ; 九 4 
〔 Η  3 〕 ；結 廿 二  9 ; 箴 ־1 ־ 一  13a ; 廿  19 

a 。無 論 出 現 在 哪 一 處 經 文 ，本 字 的 意 思 都  

沒 有 改 變 。有 某 些 經 文 ，K J V 譯 爲 ta le - 
b ea re r ( 散 播 謠 言 的 人 ） י 也 有 其 他 譯 本 譯  

爲 「閒 話 』 י 正 如 上 下 文 所 顯 出 的 ，這 兩  

種 譯 法 的 意 思 並 不 夠 強 烈 。

W . W .

2 1 6 6  （̂綠似） 繫 住 （出 廿 八 2 8 ;
卅 九 21 )

衍 生 詞

2 1 6 6 a  崎山區、阻 礙 、

無 法 越 過 的 山 脈 （赛 四  

十 4 ) 葱 思 未 定  

2 1 6 6 b ם  ? ר  (Vd/keW 同 盟 、群 隊

2 1 6 7 ש  כ י  O ^k a sk J收 集 、聚集財富

( 如 創 卅 一 18 ··卅 六 6 )

衍 生 詞

2 1 6 7 a #ש   快 馬 （彌 一

13 ; 王 上 五 8 )
2 1 6 7 b שו  כו ר  (，kiish) 財座

財 產 、货 物 、補 给 品  

由 發 展 而 出 的 名 詞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但 語 意 上 的 關 係  

卻 不 明 確 。Κ Α τ ίϋ在 舊 約 共 出 現 2 9 次 ，意  

思 是 指 個 人 擁 有 的 財 物 ，未 必 就 是 薪 水 或  

別 人 的 偾 務 之 類 的 物 品 。最 接 近 我 們 所 謂  

之 「不 励 產 』或 『財 產 J 。本 字 根 只 出 現  

在 創 世 記 、民 數 記 、歷 代 志 上 下 、但 以 理  

密 和 以 斯 拉 記 。本 字 包 含 的 財 產 種 類 繁  

多 ：各 樣 的 動 產 （創 十 四 1 6 ， 21 ) ; 牛 和  

其 他 家 畜 （創 卅 一  18 ) ; 除 牛 以 外 的 動 產  

( 創 四 六 6 ) ; 補 給 品 和 儲 存 的 貨 物 （但  

f   1־־ 3 ， K JV  作  m u c h  r ic h e s〔 極 多 財

富 〕 ， R SV  作  a b u n d a n t  s u p p l ie s〔 豐 富  

的 補 給 〕 ） ；行 李 也 包 括 在 內 。有 一 個 特  

別 的 用 法 是 Γ 戰 利 品 』 （代 下 廿 25 ; 廿 一  

1 4 ， 17 ; 但 ^ -一  2 4 ， 28 ) 。雖 然 本 字 根 的  

確 包 含 有 武 器 和 甲 宵 י 但 它 主 要 並 不 是 如  

此 י 亦 非 全 然 只 有 這 個 葱 思 。舊 約 指  

出 ，/ ^ ^ 的 獲 得 與 喪 失 都 是 照 著 神 的 旨 意  

與 喜 悅 。

W. W.

2 1 6 8 ה  ) ^  I  投 、掷 、射 （出 十

五 1 ，10 ; 耶 四 29  )

2 1 6 9 ה*  ^ ר  I I  詐 欺 、欺 賊 、誤

4 、迷 惑

衍 生 詞

2 1 6 9 a ה+  ^י ר  鬆 弛 、欺

賊 י 
2 1 6 9 b  1 ק ך ה1מ  ( m i r m a ) 欺 賊 、叛  

逆 ·

964



2 1 7 1 ן  ו מ ד  ( r im m o n )  I I

2 1 6 9 c  ( to r m a j  背 叛 （士 九

'(31
a r m ? « ) 虛 假、" + ת מי 2 סר 1 6 9 d

欺 蹁

本 字 根 雖 然 在 語 葸 上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m m ii不 同 ，但 在 語 言 學 上 足 同 源 。本 

總 是 以 P i e l字 幹 出י字 在 茜 約 出 現 了 八 次 

現 。本 動 詞 煅 早 的 用 法 （创 廿 九 25 ) 足 讀 

成 『你 爲 什 麼 欺 哄 我 J ( K J V 、J P S 、RSV 
皆 作  w herefore  th e n  h ast th o u  beguiled 
m e ) 。大 多 時 候 欺 騙 （ deceive ) 是 較 佳 的 

; 譯 法 （逬 九 22 ; 撒 上 十 九 17 ; 廿 八 12 
撒 下 十 九 27 ; 箴 廿 六 19 ; 哀 一  19 ) 。但 

有 一 處 經 文 的 意 思 卻 較 難 確 定 。在 代 上 十 

二 1 7 , 大 衛 對 便 雅 憫 和 猶 大 的 與 士 說：

「你 們 若 是 出 钗 我 J ，此 處 字 根 r a m S 再 

加 希 伯 來 文 介 系 詞 字 首 泛 ，所 有 的 聖 經 權 

威 人 士 都 翻 譯 成 出 责 。雖 然 整 本 菘 約 只 有 

此 處 是 將 譯 成 出 贲 ，但 此 譯 文 似 乎

是 正 確 的。

鬆 弛 、散 漫 、怠 惰 、欺 騙 、詐

欺

到 底 這 麼 多 種 意 思 中 哪 一 個 與 動 詞 字 

說 不 定 此 處 所 包 括 的 動 詞י以 及י根 有 關 

字 根 不 只 一 個 等 ，這 類 疑 問 已 經 爭 論 了 一 

世 紀 之 久 。B D B 將 字 根 一 分 爲 三， 

K B 和 後 期 希 伯 來 語 學 者 則 分 爲 二 。K B 正 

確 地 以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字 爲 其 根 塞 。 K m iya 
鬆 弛 、散 漫 、怠 惰 出 現 在 耶 四 八 10 ; 何 七 

; 17 ;詩 七 八 57 ; 箴 十 4 ; 十 二 2 4 ，27 
懈 怠 的 人 必 受 飢 餓 』 （箴 十 九1־。十 九 1 5 

1 5)，是 從 與 亞 嚷 得 文 的 同 源  

的 衍 生 而 出 的 ；該 亞 喀 得 文 帶 有  

有 「鬆 散 』的 意 思。י“u” 這 個 母 音 

m?ya 欺 踹 、詐 欺 出 現 在 伯 十 三 7 ; 廿 七״r 
4 ;詩 卅 二  2 ; 五 二  4 ; 一 二 0  2 ~ 3  ; 彌 

其 中 的 居 民 也 說 謊 言 ，口 中 的 舌־״。六 1 2 
頭 是 詭 詐 的 』 （彌 六 丨 2 ) 畏 由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的 炸 欺 而 出 的 ；母 音  

“i” 有 Γ 投 、擲 J 的 意 思 。 （雖 然 ，K B 
認 爲 這 兩 個 名 詞 均 由 鬆 弛 、散 漫 衍  

生 而 出 ，我 們 也 誤 以 爲 對 。但 焐 不 論 在 稍 

神 上 或 語 总 上 ，道 兩 個 都 沒 有 任 何 

關 係 —— 兩 者 只 是 音 相 同 ，拼 法 也 相 同 而

。）造 成 的 混 淆

m i r m S 欺 编 、叛 逆

本 分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近 4 0 次 ，大 多 是 在  

詩 篇 。伋 早 是 出 現 在 創 廿 七 3 5 ，描 述 雅 各  

欺 騙 以 掃 。特 別 用 在 欺 騙 或 谉 逆 的 言 語 中  

( 削 卅 四 13 ; 詩 十 7 ; 十 七 1 ; 廿 四 4 
等 ） 。m i r m a 也 用 來 表 示 不 誠 贲 的 秤 子 ，

『用 詭 詐 的 天 平 欺 哄 人 j  ( 摩 八 5 ) 。較  

苟 趣 的 用 法 是 在 耶 九 6 : 『欺 凌 加 上 欺  

凌 ，跪 詐 加 上 詭 詐 J ( 呂 本 ） 。務 約 淸 淸  

楚 楚 地 指 明 詭 詐 的 言 語 是 神 煅 憎 惡 的 罪 之  

一 。詩 笳 一 再 出 現 本 字 根 ，就 是 要 確 定 義  

人 的 禱 吿 與 讚 美 是 沒 有 詭 詐 的 ，藉 此 加 強  

向 神 誠 钉 的 进 要 性 。

i a r m i i 虛 假

本 陰 性 名 詞 帶 有 虚 假 的 抽 象 意 思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五 次 （ 詩  九 1 1 8 ; 耶

八 5 ; 十 四 14 ; 廿 三 2 6 是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番 三 1 3 ) ， 口 ־״ 中 也 沒 有 詭 詐 的 舌  

頭 』 （番 三 13 ) 。

W. W.

見 ר^/ה 2175a
ה9ל  fVSma) 參  2033d, 2168 , 2169

2 1 7 0 ל 1  石 רמו 梢

本 字 的 出 處 不 詳 但 卻 可 溯 至 非 常 古 老  

的 時 代 。與 亞 略 得 文 的 同 源 י 是  

一 種 芳 香 的 樹 與 果 子 י 可 能 是 杏 樹 或 杏  

子 。在 整 本 舊 約 各 部 分 都 可 見 本 字 ，有 時  

是 指 眞 正 的 水 果 （民 十 三 23 ) ，前 往 迦 南  

地 窥 探 的 十 二 名 探 子 所 帶 回 來 的 東 西 其 中  

就 有 石 榴 。同 時 也 有 做 建 築 和 裝 飾 的 題 材  

( 出 廿 八 34 ; 耶 五 二 2 2 等 ） 。 由 

於 出 現 在 雅 歌 中 的 次 數 非 常 多  

( 四  3 ， 13 ··六 ; י 11 7  七  13 ; 八  2 ) ， 

所 以 被 認 爲 是 一 種 舂 藥 。雖 然 在 埃 及 和 米  

所 波 大 米 非 常 盛 行 道 種 習 惯 ，但 至 今 仍 無  

法 證 饤 以 色 列 人 也 以 H m m 0 n 爲 舂 藥 °
W. W·

2171 ן  טו ר  ( r iw m d n )  11 臨 門

亞 蘭 人 所 拜 的 神 ，也 就 是 巴 比 倫 人 的  

。臨 門 顯 然 是 司 天 氣 和 骚 風 雨 的 小  

神 。這 個 名 字 只 出 現 在 王 下 五 18 ’與 亞 蘭  

人 乃 級 的 故 琪 有 關 。古 代 近 柬 宗 敎 衆 神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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ח 2172 מ ר  (rom ah)

屬 性 與 名 字 的 互 動 ，幾 乎 不 可 能 追 溯 出 其  

起 源 ，特 別 是 因 爲 有 許 多 神 祇 的 名 字 與 當  

時 的 地 方 、時 取 都 有 關 連 。舊 約 有 許 多 名  

爲 「臨 門 』的 地 方 י 窜 實 上 當 那 些 鄕 鎭 被  

征 服 之 後 י 那 些 神 祇 也 被 併 入 入 俊 者 的 萬  

神 廟 當 中 。 『臨 門 』逭 個 名 字 也 出 現 在 一  

些 亞 蘭 王 的 名 字 裹 —— 他 伯 利 們 ， ־1 臨 門  

是 好 的 j  ; 哈達政卩 ״，־״ ! 臨 門 必 攻 擊 j 。

〔或 者 是 哈 達 和 臨 門 道 兩 個 神 祇 的 名 字 合  

併 而 成 的 。R . L , 〕雖 然 從 亞 歷 山 大 之  

後 ，希 脈 文 化 普 及 （ H ellen istic  ) 時 代 的 一  

些 文 獻 中 曾 出 現 過 這 個 字 ，但 除 此 之 外 是  

一 無 所 知 。

W . W .

ת מו ר  (ra m u t)  2133e

2 1 7 2 ח  מ ר  矛 、搶 （如 士 五  8 ;
民 廿 五 7 ) 來 源 不 詳

見 רמ^-ה  2169a

2 1 7 3 ד 4  ^ 匕ר 馬 （斯 八  10 )
意 思 不 明

2 1 7 4 ם  מ ר  I  高 舉 、高 升 （如

伯 廿 四 24  : 結 十 15 ) W rn 的 副 型

2 1 7 5 ם  מ ר  I I  腐 湖 、 長 虫 且 來

^ 名 詞 的 励 詞

母 系 名 詞  

2 1 7 5 a ) ך^?ה+  r im m a )  iiL

本 動 詞 的 字 根 在 語 言 學 上 與 亞 喀 得 文  

的 /wwS/ww同 出 一 源 ，語 意 上 則 不 是 。字  

根 rS m a m 只 在 舊 約 出 現 過 一 次 ，描 离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後 ，神 從 天 降 下 供 養 他 們 的 嗎  

哪 生 蟲 （出 十 六 20 ; K J V 作 it b re d  w o- 
0 1 ^ ，後 來 的 所 有 譯 本 亦 採 此 譯 法 ） 。

r im m A 姐 、腐 爛 的 盘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七 次 י 通 常 是 描 寫 食 物  

( 出 十 六 2 4 ) 或 身 體 （伯 七 5 ; 赛 十  

四 11 ) 腐 爛 的 經 文 。也 出 現 在 約 伯 記 （十  

七 14 ; 廿 一  26  ; 廿 四 20  ) 以 及 一 處 特 別  

有 隱 愉 性 5 5的 經 文 ：r im m A 出 現 在 一 句 非  

常 淸 楚 的 對 仗 句 中 的 首 句 ， 『何 況 如 蟲 的

人 ，如 蛆 的 世 人 呢 』 （廿 五 6 ) 。

W — W .

2 1 7 6 賤 ר?ןם  踏  ·

衍 生 詞

2 1 7 6 a  Dip*}?? 賤 踏 的 地

方 、踐 踏 （例 彌 七 10 ; 結  

卅 四 1 9 )

本 純 正 的 希 伯 來 文 動 詞 字 根 出 現 在 先  

知 轡 和 歷 史 密 痤 ，摩 西 五 經 則 找 不 著 其 任  

何 踪 跡 。rS m a s在 舊 約 共 出 現 了  1 8 次 ，表  

示 以 腳 踐 踏 一 些 東 西 。最 早 出 現 在 王 下 七  

1 7 ， 衆־״ 人 在 那 衷 將 他 錢 踏 』 。也 可 用 在  

動 物 ， 『踐 踏 少 壯 獅 子 和 大 蛇 』 （詩 九 一  

13 ) ; 植 物 ״ י ־ 有 一 個 野 獸 經 過 י 把 蒺 藜  

踐 踏 了 』 （王 下 十 四 9 ) ; 葡 萄 ， Γ我 獨  

自 踹 酒 醉  我 發 烈 怒 將 他 們 踐 踏 j
( 赛 六 三 3 ) ; 窯 匠 的 泥 ， Γ他 必 臨 到 掌  

權 的 י 好 像 灰 泥 י 彷 彿 窯 匠 踹 泥 一 樣 j  
( 赛 四 一 2 5 ) 。以 赛 亞 魯 中 的 這 兩 處 經 文  

強 調 的 是 神 對 惡 者 的 懲 罰 ，並 且 要 勝 過 惡  

者 ，逭 是 一 個 很 強 烈 的 比 喩 。本 字 也 用 在  

詩 人 身 上 ， 『就 憑 仇 敵 … … 將 我 的 性 命 踏  

在 地 下 』 （詩 七 5 〔 Η  6 〕 ） 。先 知 但 以 理  

看 見 角 漸־״ 漸 強 大 י 髙 及 天 象 י 將 些 天 象  

和 星 宿 抛 落 在 地 ， 用 腳 踐 踏 』 （ 但  

八 1 0 ) 。 本 字 根 也 以 N i p h a l出 現 過 一  

次 ， 「以 法 蓮 髙 傲 的 酒 徒 ，他 的 冠 冕 ，必  

被 踏 在 腳 下 』 （赛 廿 八 3 ) 。

W . W·

2 1 7 7 以 的 爬 、用 四 腳 走 路

衍 生 詞

2 1 7 7 a ש+  מ ר  (^e m e W  版 行 動 物

本 希 伯 來 文 励 詞 描 述 的 是 小 動 物 的 移  

励 ，特 別 是 指 爬 蟲 類 動 物 。主 要 是 出 現 在  

有 關 創 造 （創 一  2 1 ，2 6 ，2 8 ， 30 ; 七 8 ， 

1 4 ， 21 ; 八 1 7 ， 19 ; 九 2 ) 、禁 食 的 不 潔  

之 物 （利 ^ - 一  4 4 ， 46  : 廿 25 ) 和 爬 行 野  

獣 的 記 載 與 （申 四 18 ) 。有 兩 次 出 現 在 詩  

篇 （詩 六 九 35 ; — 〇 四 20  ) ，一 次 在 先  

知 窗 ，『和 爬 在 地 上 的 各 樣 爬 行 物 《I ( 結  

卅 八 20  ; 呂 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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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7 9 ל  נ ר  ( r a n a n )

r e m e i爬 行 動 物

本 陽 性 名 詞 是 希 伯 來 人 所 分 類 活 物 中  

的 一 類 。顯 然 與 阿 拉 伯 文 的 和 亞  

喀 得 文 的 名 詞 mzmayA/w Γ 爬 行 物 J 有 關 〇 

re m M 在 茜 約 出 現 1 6 次 י 其 中 有 九 次 在 有  

關 創 造 （創 一  2 4 ，25  26 ; י  六 7 ，20 ; 七  

; י 23 14 八 19 ; 九 3 ) 以 及 洪 水 的 記 載  

褒 。本 字 根 包 含 一 切 的 小 動 物 ，但 大 型 的  

吃 草 励 物 、鯨 魚 、以 及 大 型 的 鳥 類 、昆 蟲  

似 乎 沒 有 包 括 在 內 。本 字 根 也 用 來 指 水 中  

的 生 物 ，「那 孩 有 海 ，又 大 又 廣 י 其 中 有  

無 數 的 動 物 （ ，大 小 活 物 都 有 j  
( 詩 一 0 四 25 ) 。 只 有 少 數 幾 次 是  

出 現 在 散 文 體 的 經 文 中 ；而 r e m e i煅 有 趣  

的 用 法 也 就 出 現 在 其 中 一 處 （王 上 四 33 
〔Η  5 : 1 3 〕 ） 。此 處 描 寫 所 羅 門 王 的 智  

恝 י 「他 _ 論 草 木 ，自 利 巴 嫩 的 香 柏 樹  י
直 到 牆 上 長 的 牛 膝 草 。又 講 論 飛 禽 走 獸 ， 

昆 蟲 （爬 行 類 rem ei ) 水 族 J 。另 一 個 稍  

有 不 同 的 用 法 是 在 結 卅 八 2 0 ，『海 中 的  

魚 י 空 中 的 飛 鳥 ，田 野 的 獸 ，和 爬 在 地 上  

的 各 樣 爬 行 物 j  ( 呂 本 ） 。從 這 兩 處 經 文  

可 發 現 r י e m M 似 乎 並 非 只 是 指 齧 齒 類 的 小  

哺 乳 動 物 ，同 時 也 是 指 那 些 在 巴 勒 斯 坦 地  

的 岩 石 縫 和 碎 石 堆 中 常 見 的 小 爬 蟲 動 物 。 

這 些 小 爬 蟲 物 也 被 包 括 在 有 關 神 之 創 造 的  

記 載 衷 ，是 神 創 造 的 一 小 部 分 。 〔本 字 根  

和 另 一 字 幹 57&ms־「群 ·1和 其 名 詞  

( 見 該 字 ）遺 ® ，& 者 在 K J V 也 譯 爲 ‘ ־״  
行 物 』 。^ 饥 以 被 廣 泛 用 在 創 世 記 的 故 取  

中 ，在 利 -ί־־一 章 所 列 的 不 潔 之 物 的 記 戦 中  

則 付 之 闕 如 （除 了 動 詞 化 饥 心 出 現 了 兩  

次 ） ；M e r e f共 出 現 1 5 次 ，其 中 有 1 2 次  

在 利 未 記 י 在 创 世 記 的 次 數 則 少 之 又 少 。 

顯 然 這 個 動 詞 是 強 調 四 足 小 哺 乳 動  

物 的 速 度 之 快 י 而 5/7如 ¥ 則 強 調 水 棲 物 和  

昆 蟲 的 數 里 繁 多 。在 利 十 一־章 的 明  

顯 地 包 括 昆 蟲 （ Γ 四 足 爬 行 』 K י JV  4 許  

指 的 是 昆 蟲 的 前 四 隻 腳 ，而 不 把 後 面 兩 狻  

用 來 跳 躍 的 腳 算 在 內 ） ，2 0 〜 2 3 節 ；小 爬  

行 物 （老 鼠 、蜥 蜴 、蝸 牛 等 ） ，2 9 〜 3 1  
節 ；滑 行 或 多 足 的 動 物 （蛇 、蜘 蛛 、毛 蟲  

等 ） ，4 1 〜4 4 節 。這 些 小 動 物 繁 殖 非 常 快  

速 ，食 腐 励 物 、寄 生 物 或 其 他 不 能 吃 的 動  

物 都 是 屬 於 這 一 類 的 。參 閱 R . L . H a rris  
所 著  Αίαη— G o d ’s E tern a l C reation י 椒 解  

肷 食 規 條 的 理 論 。R . L. Η , 〕
w . w .

א  見  2179a

2 1 7 8 ה  רנ  錚 錚 有 聲 （伯 卅

九 23 )

ה רנ  見  2179c

2 1 7 9 ו3ר   ( V d /w m )大 叫 、歡 呼

衍 生 詞

2 1 7 9 a רו   興 香 的 叫 聲

2 1 7 9 b  ! ה נ רנ  興 奮 的 叫

聲

2 1 7 9 c ה1  רן  興 奮 的 叫 聲

2 1 7 9 d ם  מי ר  叫 聲 刺

耳 的 鳥 （伯 卅 九 13 )

rS rw m 是 個 主 要 的 希 伯 來 字 根 ，並 沒  

有 發 展 成 其 他 閃 語 ，而 直 接 傅 入 中 世 紀 的  

猶 太 化 阿 拉 伯 文 。本 字 根 與 其 由 動 詞 衍 生  

來 的 名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了  5 0 多 次 。最 常  

出 現 在 以 赛 亞 窬 和 詩 篇 ，而 且 通 常 都 是 在  

詩 歌 體 經 文 裏 。

r a /w m 最 早 出 現 在 利 九 2 4 中 ，那 褒 會  

衆 的 歡 呼 是 與 神 指 定 的 獻 祭 有 關 。整 本 舊  

約 不 斷 地 用 本 字 來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因 神 的 拯  

救 而 歡 呼 。 在 以 赛 亞 啓 出 現 共 14 
次 ，都 是 用 以 形 容 神 聖 的 喜 樂 ，如 此 的 喜  

樂 是 經 由 以 色 列 人 的 歡 呼 表 現 出 來 （赛 十  

二 6 ) 。這 種 歡 樂 停 止 正 是 摩 押 敗 落 後 悲  

慘 的 光 语 。本 字 根 以 不 同 字 幹 出 現 ，意 思  

也 稍 差 異 ，但 本 動 詞 絕 大 多 數 是 指 向 著 神  

歡 呼 。哀 二 1 9 中 的 特 別 讓 人 難 以  

確 定 其 意 思 。這 個 特 別 字 形 和 其 他 三 處 經  

文 頗 爲 類 似 （ 赛 五 四 1 ; 番 三 1 4 ; 亞  

二 1 0 〔H 1 4 〕 ） 。先 知 耶 利 米 看 見 了 苦 難  

和 荒 涼 ，勸 吿 耶 路 撒 冷 的 女 子 要 『呼  

喊 ·！。而 除 此 之 外 ， 都 是 用 來 ΐ ί ϊ美  

神 ，唯 獨 這 喪 的 呼 喊 是 爲 了 懇 求 ，而 不 是  

爲 歡 樂 。不 論 是 哪 一 種 用 法 ， 『呼 喊 J 都  

是 向 著 神 發 出 的 。本 字 根 在 詩 旃 發 展 到 淋  

漓 盡 致 的 地 步 。在 對 仗 的 詩 句 中 rS י n a n  
幾 乎 和 所 有 表 示 「 喜 樂 J 、 『快 樂 J 和  

「讚 美 』的 字 一 同 出 現 過 ，但 沒 有 明 確 的  

文 法 關 係 。 〔也 有 少 數 幾 處 是 和 M i r ־1 歌  

唱 J ( 詩 五 九 1 6 〔H 1 7 〕 ）和 Γ歌  

唱 j  ( 詩 九 八 4 ) 一 同 出 現 。歡 呼 是 本 字  

根 最 主 要 的 意 思 ，也 出 現 在 與 音 樂 有 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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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s n) ן ס 2 ר 1 8 0

經 文 中 （代 下 廿 22 ; 參 2 1 節 ） ，指 的 可  

能 是 唱 歌 。在 許 多 地 方 的 『歡 呼 i 也 可 用  

大 聲 喊 叫 或 歌 唱 來 表 示 —— 兩 者 都 符 合 文  

中 的 意 思 。有 半 數 ，K J V 都 譯 爲 s i n g 〔歌  

唱 〕 。不 論 如 何 ，以 色 列 人 的 歌 唱 一 定 和  

我 們 現 代 所 謂 的 歌 唱 不 同 י 或 許 比 較 像 畏  

歡 樂 喊 叫 ° R . L . Η 〕一 般 說 來 ，r 5 n a n 在  

對 仗 句 中 多 屬 A 字 （即 首 字 ） 。本 字 的 出  

現 次 數 如 此 頻 繁 ，無 疑 表 示 舊 約 宗 敎 中 最  

髙 的 情 緖 表 現 就 是 容 樂 。

歡 樂 的 聲 音

本 名 詞 只 出 現 在 詩 體 的 四 處 經 文 衷  

( 詩 六 三 6 ;  — 〇 〇 2 ; 伯 三 7 ;  

廿 5 ) ， Γ 惡 人 誇 勝 是 暫 時 的 J 。

Γ ίη τ ιά爲 喜 樂 或 憂 愁 的 喊 叫 聲 ־
本 字 很 可 能 是 出 現 在 摩 西 五 經 中  

的 ,*Sm m在 後 期 發 展 出 來 的 ，因 爲 本 字 並  

沒 有 出 現 在 摩 西 五 經 獏 。 就 像 古 字  

形 rdnan  一 樣 η י ·η η δ 可 以 表 不 喜 樂 的 歡  

呼 ， Γ 人 皆 發 聲 歡 呼 』 （赛 十 四 7 ) ··和  

悲 哀 的 喊 叫 聲 ， 俯־1 聽 僕 人 今 日 在 你 面 前  

的 祈 禱 呼 籲 』 （王 上 八 28 ) 。本 字 根 最 常  

出 現 在 詩 篇 的 詩 體 經 文 斑 。

參 考 書 目 ：W a g n e r ， N o rm a n  Ε·， “ n p  in 

th e  P sa lte r ，” V T  10: 435  — 41· T H A T ，I I， 
p p . 781 — 85.

W . W .

ם ני רנ  見  2179d
ס סי ר  I ， 11 見  2181a，2182a

2 1 8 0 סו  ר  ( V s w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8 0 a סו  ר  嚼 環 （赛 卅  28
) 、顎 （伯 四 一  1 3 〔 Η  5 〕 ）

2181 ”ם   I 弄 濕 （結 四 六  1 4 )

衍 生 詞

2 1 8 1 a ס  סי ר  I  露 滴 （歌 五

2  )

2 1 8 2 ם  ס ר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1 8 2 a ס  סי ר  π 碎 片 （摩

六 11 )

…״斤) ר；} 見  2135a, 2186a，2187a 
〇€<) רע ， 見 רע  2191a, b

俄 רקב 2183 餓 ' 狼 吞 虎 嚥

衍 生 詞

2183a +ר^ב (而 ‘ a b ) 仇 俄 、做荒  

2183b ב ”  钱 餓 的

2183c +ר^כיו ( Υ ‘ άδδη) 钱俄

( 四 二  1 9 ， 33 ; 詩 卅  

七 1 9 )

這 是 個 烏 加 列 文 的 字 根 r" > ，以 希 伯  

來 文 字 形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19次 。其 中 有 幾 次  

可 能 被 歸 列 爲 形 容 詞 。這 個 表 態 動 詞 的 第  

三 人 稱 （陽 性 ）和 完 成 分 詞 像 形 容 詞 。本  

字 被 用 來 表 示 人 的 饑 餓 ，並 且 以 幾 個 不 同  

字 幹 出 現 。其 中 有 一 處 （申 八 3 ) 表 現 出  

神 是 統 管 饑 餓 的 י 而 在 另 一 處 重 要 的 對 仗  

詩 逛 （箴 十 3 ) ，神 被 讚 美 爲 饑 餓 中 的 供  

應 者 י 必 保 護 義 人 和 其 後 代 子 孫 。在 箴 十  

九 1 5 ，磯 餓 被 視 爲 怠 惰 的 結 果 。

‘ 5 6 俄 餓 、機 荒  

這 是 表 示 饑 餓 的 標 準 的 字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一 百 多 次 ，次 數 最 多 的 是 在 創 四 一 至  

四 七 章 約 瑟 與 饑 荒 的 故 事 裏 ，以 及 耶 利 米  

預 言 耶 路 撒 冷 與 其 他 城 市 必 有 饑 荒 與 荒 涼  

景 象 的 章 節 衷 。有 多 處 經 文 淸 楚 提 到 不 論  

富 裕 或 饑 荒 ，一 切 都 在 神 的 手 中 י ז 要 救  

他 們 的 命 脫 離 死 亡 ，並 使 他 們 在 饥 荒 中 存  

活 j  ( 詩 卅 三 19 ) 。

古 時 候 ，食 物 的 分 配 與 保 存 都 是 極 爲  

受 限 的 。所 謂 的 饑 荒 就 是 人 要 極 辛 苦 的 工  

作 或 有 許 多 人 餓 死 。所 以 ，耶 利 米 一 再 將  

刀 劍 、餓 荒 和 瘟 疫 並 列 爲 神 的 三 大 審 判  

( 如 耶 廿 九 17 ) 。以 西 結 有 時 候 會 在 這 三  

災 之 外 再 加 上 野 猷 （結 十 四 21 ) — 項 。以  

色 列 中 最 有 名 的 腦 荒 就 是 在 以 利 亞 時 代 ， 

因 三 年 不 下 雨 而 造 成 的 饑 荒 。不 見 大 饑  

荒 ，百 姓 就 不 會 承 認 那 是 神 的 懲 罰 י 而 以  

爲 那 僅 僅 是 因 爲 Γ 不 尋 常 的 氣 候 』 。根 據  

廢 八 1 1 ，最 大 的 滕 荒 就 是 Γ想 聽 永 恆 主 之  

話 的 饑 荒 J ( 吕 本 ） °

4δδδη 俄 餓

本 抽 象 的 陽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只 出 現 三 次  

( 創 四 二 1 9 ， 23 ; 詩 卅 七 19 ) ， Γ在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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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得 飽 足 j。י荒 的 日 子 

。1 7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V I ,頁 14
·W . W

見  2183c ו ו כ ^ י

r a ‘ a d ) 戰像（ ”2 ר 1 8 4

衍 生 詞

戰 慄 （ 密 怕 ”2 ד 1 8 4 a
6 ;出 十 五 15 ; 詩 五 五 5 〔 Η

נ )
戰 慄 、 怫 怕 ה ד ^ 2 ר 1 8 4 b

(伯 四 14 ; 詩 四 八 6 〔 Η

&  與 其 衍 生 詞 只 出 現 九 次 。從 本 字  

的 同 源 字 和 上 下 文 沿 來 ，意 思 應 該 是 戰 慄  

或 惟 怕 。以 Q a l出 現 是 描 述 地 在 神 的 面 前  

戰 慄 （詩 一 〇 四 32 ) 。以 H i p h i l出 現  

時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使 役 意 味 ，描 述 的 是 因  

懼 怕 神 的 審 判 而 戰 慄 （結 十 9 ) י  以 及 但  

以 理 因 見 異 象 而 戰 慄 （但 十 1 1 ) 。

W. W.

2 1 8 5  I 放 牧 、餵 養 、牧 養

衍 生 詞

2 1 8 5 a עי  ר  ( V ‘ 。 草 場 （王 上 五

3 )
2 1 8 5 b  W  ( m i r ‘ e A ) 草 場 、 牧  

場 （ 例 费 卅 四 14 ; 結 卅  

四 18 )
2 1 8 5 c ת  עי ר מ  ( m a r K ) 吃 草 （耶

廿 三 1 ) 、牧 場 （何 十 三 6 )

本 字 根 r a  ‘ a 與 亞 瞎 得 文 的 re  ‘ ϋ 同 

源 ，是 個 非 常 古 老 的 字 י 從 亞 喀 得 的 撒 爾  

根 （ S argon  ) 時 代 （約 主 前 2 3 0 0 年 ）即  

被 用 來 當 做 贵 族 的 饽 稱 ，也 出 現 在 當 時 的  

銘 文 中 。其 同 源 字 / 7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是 非  

常 邀 要 的 字 根 。除 亞 喀 得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之  

外 ，亞 蘭 文 、腓 尼 基 語 和 其 他 閃 語 系 語 言  

也 有 r a a ״  的 同 源 字 。化 a ״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了  1 6 0 次 以 上 ，分 詞 字 形 是 斤 βΛ Γ牧 ״ 羊  

人 J ，共 出 現 6 0 次 以 上 。這 是 指 「餵 養 j  
家 奋 主 要 用 語 。由 於 巴 勒 斯 坦 地 最 古 老 、

圾 普 遍 的 行 業 就 是 牧 羊 י 所 以 本 字 是 描 述  

常 地 各 個 時 代 人 民 的 基 本 字 彙 。煅 早 出 現  

在 削 廿 九 י 7 所 有 譯 本 都 譯 爲 ״ 餵־ 』 ；但  

是 緊 接 著 的 經 文 （廿 九 9 ) 卻 被 K J V 和  

R S V 譯 爲 k e p t ( 粒 管 ） ，而 J P S 則 譯 爲  

ten d ed  ( 照 料 ） י 琪 赏 上 鸱 正 的 意 思 是  

放־״ 牧 J 或 『以 草 餵 食 _ !。各 譯 本 對 道 字  

根 的 譯 法 有 所 混 淆 ：創 卅 七 2 ; 伯 一  1 4 ， 

K J V 譯 爲 feed ing  ( 餵 食 ） ，而 R S V 卻 譯  

爲 p a s tu r in g  ( 放 牧 ） （ 創 州 ־ 七 2 ) 、 

feed ing  ( 餵 食 ） （伯 一  14 ) 。其 他 也 有 幾  

處 經 文 頗 有 混 淆 ： K J V 作 he fed  ( 他 餵  

養 ；詩 卅 七 3 ) ;  d e v o u r ( 狼 呑 虎 嚥 ；詩  

八 十 1 3 〔 H  1 4 〕 ） ；e a t ( 吃 ；結 卅 四  

19 ) 以 及 同 一 節 經 文 中 的 e a t u p  ( 吃  

光 ） ；keep  ( 看 守 ；撒 上 十 六 11 ; 十  

七 34 ; 廿 五 16 ) : w an d e r ( 飄 流 ） （民  

十 四 33 ) ; w aste  ( 毀 壞 ； 彌 五 6 〔 Η  
5 〕 ） 。 本 字 根 是 用 來 描 述 牧 羊 （ 創  

卅 36 ) 、驢 （創 卅 六 24  ) 、牛 （創 四 一  

2 ) 和 小 鹿 （歌 四 5 ) 。

本 字 根 也 有 多 種 隱 喩 性 的 用 法 。其 中  

有 指 兩 種 動 物 和 平 相 處 的 情 況 ，通 常 是 兇  

猛 殘 暴 的 動 物 和 弱 小 溫 馴 的 動 物 ：熊 與 母  

牛 （ 赛 十 一 7 ) ; 狼 和 羊 羔 （ 赛 六  

五 25  ) 。字 根 &  0 同״  時 也 具 有 哲 學 性 和  

神 學 性 的 隱 喩 功 能 ：『愚 昧 人 口 吃 愚 昧 j 
( 箴 十 五 1 4 ) ; 『他 以 灰 爲 食 』 （赛 四 四  

2 0 ) 。入 侵 的 軍 隊 被 形 容 爲 成 群 的 野 獸 或  

昆 蟲 要 呑־״ 吃 j 所征月艮的城鎭（彌 五 6 〔 Η  
5 〕 ） 。從 遠 古 時 代 ，一 國 的 統 治 者 就 被 描  

述 爲 藉 著 牧־״ 養 』百 姓 的 能 力 來 證 明 自 己  

是 否 配 得 王 位 。古 代 西 亞 的 漢 摩 拉 比 和 其  

他 幾 名 統 治 者 都 被 稱 爲 『牧 羊 人 J 或 被 描  

述 爲 『牧 孩 子 民 。然 而 舊 約 與 是 耶 和 華  

神 牧 養 祂 的 百 姓 י 且 因 憐 恤 百 姓 、供 應 百  

姓 的 需 要 而 受 到 子 民 的 讚 美 （創 四 八 15 ; 
詩 廿 三 1 ; 廿 八 9 ; 赛 四 十 11 : 何 四 16 

等 ） 。神 的 逭 個 屬 性 同 樣 亦 是 先 知 、祭 司  

和 君 王 職 務 的 一 個 標 誌 。大 衛 會 登 上 王 位  

也 是 蕋 於 神 命 令 他 出 來 餵 養 百 姓 （撒 下 五  

2 ) 。以 色 列 的 在 上 者 若 不 能 餵 養 百 姓 靈 裏  

與 肉 體 的 爾 要 י 就 被 視 爲 犯 了 重 大 的 罪  

( 結 廿 四 2 f f . ) 。在 逭 一 章 聖 經 中 ，先 知  

反 覆 地 使 用 Γδ ״ a 字 根 的 兩 個 形 式 ，一 下  

子 是 以 動 詞 形 式 出 現 ，意 思 是 『餵 養 ■I ; 
一 下 子 又 變 成 名 詞 ，意 思 也 變 成 「牧 者 J 
或 牧 羊 人 。但 是 各 譯 本 皆 以 同 義 字 來 代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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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而 失 去 了 這 個 反 覆 出 現 的 觀 念 ， 

希 伯 來 原 文 其 寅 是 重 覆 使 用 這 個 字 根 。好  

牧 人 以 神 的 眞 理 餵 養 羊 群 （耶 三 1 5 等 ） ， 

舊 約 骐 的 道 個 神 學 觀 念 到 了 新 約 變 得 非 常  

突 出 （約 十 11 ) 。

參 考 書 目 ：T h o m so n，J. G . S. S .， “ T h e  
S h ep h e rd -R u le r C o n c e p t in th e  O T  a n d  its 
A p p lica tio n  in  th e  N T ״,  S JT  8: 4 0 6 1 8  .־־־ 
T H A T ，I I，pp· 7 9 1 —93·

w . w .

2 1 8 6  I I  聯 合 、成 爲  的

朋 友 以 Q a l和 H i th p a e l出 現 י 也  

是 來 自 名 詞 的 、以 P i e l出 現 的 励  

詞 —— 共 七 次

2 1 8 6 a  (Υέα‘ ） I 朋 友 、 伴

侣 、另一 個״ 人  

2186b 朋 רן^ה  友 有 時 候

是 當 作 專 有 名 詞 指 ^ 王 的 朋  

友 j
2186c η ρ  女 性 同 伴

2186d ה；רע   随 從 、閨 女

T，特 別 在 歌 一  9 等  

2 i8 6 e ת  עו ר  I 女 性 同 伴 、

( 鳥 類 的 ）配 偶  

2 1 8 6 f  y ：!p 親 密 朋 友

rga‘ 朋 友 、伴 侣 、另 一 個 人

這 幾 個 字 中 琨 常 用 的 是 知־7 ‘ 朋 友 （共  

1 8 7 次 ） 。其 他 字 有 特 別 的 用 法 ，但 我 們 不  

太 瞭 解 。

斤11‘ 是 用 來 表 示 朋 友 、鄰 居 、夥  

伴 —— 親 近 或 疏 遠 ；常 用 在 片 語 『彼 此 j  
中 。本 字 曾 用 在 出 二 1 3 ，指 被 同 爲 奴 隸 的  

同 胞 所 打 的 希 伯 來 人 ；出 廿 一 1 4 指 被 鄰 舍  

所 殺 的 人 ；基 甸 故 事 中 那 位 聽 見 同 袍 做 夢  

的 士 兵 （士 七 13 ) ; 以 及 約 伯 的 三 個 朋 友  

( ! ) 。可 用 來 指 萍 水 相 逄 的 朋 友 和 夥  

伴 ，但 同 時 也 指 親 密 的 朋 友 。亞 杜 蘭 人 希  

拉 是 猶 大 的 朋 友 （創 卅 八 12 ) 。但 本 字 並  

沒 有 被 用 來 描 述 大 衛 和 約 拿 單 的 友 誼 。從  

這 個 字 如 此 廣 闊 的 用 法 即 可 看 出 ，當 耶 穌  

引 用 利 十 九 18 Γ 愛 人 如 己 』時 ，那 名 律 法  

師 實 在 不 褥 要 提 出 那 個 有 名 的 問 題 。利 十  

九 1 8 的 前 一 句 並 不 出 名 ，但 可 潛 出 舊 約 的  

律 法 不 只 道 行 爲 ，也 重 內 心 ， 不־״ 可 心 裹

恨 你 的 弟 兄 j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 V I，ρ. 3 1 2 — 15. T H A T , 
II , p■ 7 8 6 - 9 0 ·

R. L. Hi

2 1 8 7 ה·  ע ר ~  i n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顯 然 是 的 同 義 字 （見 該  

字 ） ，是 從 亞 蘭 文 的 沒 ‘ 3 借 過 來 的  

2 1 8 7 a ע  ל  I I  目 標 、 目 的

( 詩 一 三 九 2 ， 17 )
2 1 8 7 b ת  עו ר  π  熱 望 、

苦 幹 （傅一  14 ;二 11 ·· 17 ; 
26 ; 四 4 ，6 ; 六  9 )

2 1 8 7 c  熱 望 （傅

一  17 ; 四 16 ) 、 累 （ 傳

二 2 2 )

見  2191c 
M, 2186e, 2187b (ret ut) רעות

見  2185a 
ה；רע  見  2186d

如 רעמו ‘夕 耐 見 2187c

2 1 8 8 ל*  ^ י  戰 慄 、摇 撼 、摇 晃

本 動 詞 只 以 H o p h a l出 現 一 次 （鴻

二 4 )

衍 生 詞

2188a 摇 晃 （亞 十 二

面 罩 （赛 三 ה ^ 2 ל 1 8 8 b
( 19

束 倒 西 歪 ה ^ ר 2 ת 1 8 8 c
(i 五 一  1 7 ， 22 ; 詩 六 十

(5

，עם 2189 打 雷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r a ‘a m ) 常) 2 1רעם־ 1 8 9 a
振 動 （伯 卅 ה ^ן 2 כ 1 8 9 b

九 19 ) 意 思 不 定 （N I V 作 

flow ing  m a n e 〔流 動 的 察〕）

r  ‘ m 在 同 時 代 的 閃 族 語 言 中 並 沒 有 任 

何 同 源 字 。以 Q a l字 幹 在 舊 約 出 現 三 次 

，( (詩 九 六 11 ; 九 八 7 ; 代 上 十 六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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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海 和 其 中 所 充 滿 的 澎 湃 』 ，道 是 在 讚  

美 中 的 情 形 。H ip h i l出 現 時 的 意 思 是 r 打  

雷 J י 出 現 八 次 。圾 早 出 現 在 撒 上 二 1 0 ， 

神 在 憤 怒 中 親 自 從 天 上 以 雷 攻 擊 祂 的 敵  

人 。在 撒 上 一  6 描 述 晁 尼 傘 見 哈 傘 不 能 生  

宵 就 大 大 地 惹 她 心 急 亂 י 馬 所 拉 經 文 用 的  

是 道 個 字 。在 亞 蘭 文 譯 本 琪 所 使 用  

的 動 詞 則 更 強 烈 她 י 的 對 手 大 大 地 折 磨  

她 ，要 讓 她 苦 惱 、焦 慮 』 。亞 蘭 文 他 爾 根  

使 用 由 『忌 妒 、熱 心 （ J 衍 生 而 出 的  

字 來 取 代 。但 『苦 惱 、焦 慮 J 是 由  

而 出 的 ，比 喩 她 大 聲 埋 怨 。從 茜 約 的 觀 點  

來 卷 י 神 是 一 切 自 然 界 的 牮 管 者 · 所 以 任  

何 的 大 風 雨 都 是 在 述 說 著 祂 的 旨 意 。

r a a״ m  雷

本 陽 性 名 詞 共 出 現 六 次 ，全 部 都 是 在  

詩 體 經 文 與 。雷 是 神 顯 現 的 特 徵 （赛 廿 九

6 ) י  是 宇 宙 對 神 顯 現 的 反 應 （詩 七 七 18 
〔 Η  1 9 〕 ； 一 〇 四 7 ) 。約 伯 提 及 神 細 微  

的 聲 音 與 大 能 的 雷 聲 是 何 等 明 顯 的 對 比  

( 廿 六 14 ) 。詩 人 也 提 到 神 的 命 令 在 雷 聲  

中 顯 現 （八 一  7 〔 Η  8 〕 ） 。約 伯 將 戰 爭 的  

喧 嚣 和 叫 喊 比 擬 爲 雷 聲 （卅 九 25 ) 。神 的  

聲 音 （扣 י / 見 該 字 ）也 被 比 喩 爲 雷 聲 （詩  

廿 九 3 ，4 等 ） 。

W. W.

2 1 9 0 ד  ^ י  ( r d ‘a n ) 變 得 鮮 明 、 赘 茂

的 、青 綠 的 本 励 詞 傜 以 P a l e l出 現

過 一 次 （伯 十 五 32 )

衍 生 詞

2 1 9 0 a ן  ^נ ר  繁 茂 、新

鮮 （如 歌 一 16 ; 何 十 四 9 )

{נו；ר  ( r a € ά η ά η ) M, 2190a

2191  ( W  a ‘ > I 壞 的 、邪 惡 的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2 1 9 1 a רע+   惡 、禍 也 是 形

容 詞 邪 惡 的 、壞 的  

2 1 9 1 b  ty h  壞 、惡

2 1 9 1 c 。ה־1  不 幸 、 災 難 、 

貧 困

與 字 根 广 同 源 的 形 容 詞 出 現 在 亞 喀 得 

壞 的 、邪 惡 j  ) 和 腓 尼 基 語־文 （m g g w 1 
(K a ra te p e  1 ·1 5 Γ 惡 人 《1 ; 寊 名 詞  Γ 一 切 

，2 5 3 3 ·惡 人 』3.17  ) 。依 照  A isW U S ， n o
本 字 根 也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裹。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可 從 它 經 常 與 另 一 

字 根 /於 一 同 出 現 的 句 子 卷 出 。摩 西 總 結 

說 ：卩© 哪 ，我 今 曰 將 生 與 福 （/肋 ） ，死 

與 禍 ) ，陳 明 在 你 面 前 』 （ 申 卅 

15 ;參 彌 三 2 ) 通 常 這 兩 個 字 都 出 現 在 以 

用 來 區 別י兩 端 代 表 全 體 的 修 辭 筆 法 中 

善 與 惡 』 （撒 下 十 四 17 ; 十 九 3 5 〔 Η״  ־
3 6〕；王 上 三 9 ; 赛 七 15 ; 參 Γ分 別 善 惡

。( 9 ， 17 樹  j ，創 二 

由 於 好 與 壞 都 因 個 人 的 主 觀 喜 好 所 決 

在 …… 的 眼־״定 的 ，所 以 本 字 根 常 與 套 語 

中 J 一 起 出 現 。以 赛 亞 警 吿 那 些 道 德 觀 已 

扭 曲 的 人 ：『禍 哉 ，那 些 稱 惡 爲 善 ，稱 善 

因 爲 主 的 判 斷 就 是 道 德י爲 惡 的 』 。然 而 

的 絕 對 標 準 ，人 就 能 客 觀 地 說 什 麼 是 邪 惡 

的 、是 罪 。 ‘ /。r a 4 在 

耶 和 華 眼 中 看 爲 惡 j 這 個 套 語 常 常 出 現 在

舊 約 褒。

本 字 根 有 被 動 也 有 主 動 的 含 意 ：分 別 

是 「不 幸 』 、 「災 難 J 和 『壞 J 。有 時 出 

現 在 與 宗 敎 無 關 的 經 文 褒 ：『壞 的 j、

^冷 淡 的 J : 有 時 亦 在 道 德 的 經 文 裏：

「邪 惡 』 、 『惡 J。 

這 個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共 出 現 了  7 5 次， 

意 思 從 『使 不 髙 興 、有 害 』 、到 從 其 名 詞 

〔見 上 〕承 繼 過 來 的 雙 重 意 思 ：從 神 原 

且 對 人י始 、不 斷 前 進 的 旨 意 看 來 是 錯 的 

是 有 害 的 。某 些 時 候 這 個 字 只 是 指 對 人 有 

也 包 括י有 肉 體 或 感 情 的 傷 害י密 的 影 響 

痛 苦 、不 悅 的 經 驗 。本 字 根 事 實 上 在 哲 學 

或 隱 喩 上 並 無 隞 含 任 何 神 義 論 （編 按 ：在 

世 界 邪 惡 横 行 中 ，欲 証 明 神 爲 義 的 嘗 試； 

如 約 伯 記 ）和 宇 宙 論 的 意 味 。本 励 詞 基 本 

上 是 描 述 神 與 人 和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⑶^指 的 是 伴 隨 肉 體 痛 苦 （民 十  

六 15 ; 代 上 十 六 22 ; 詩 一 0 五 15 ) 或 情 

1 ^一  1 0 〜 1 1  ) 的 經־感 痛 苦 （創 四 三 6 ; 民 

歷 · 在 拿 俄 米 的 故 事 裏 則 指 失 去 家 庭 的 哀 

。( 痛 （得 一  21 ; 參 王 上 十 七 20 

在 道 徳 和 宗 敎 的 範 囀 裏 ，本 勋 詞 指 的 

是 與 神 的 心 意 相 違 的 行 爲 。比 勒 達 在 伯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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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就 暗 指 逭 種 含 義 ，而 先 知 以 赛 亞 （卅 一 

2 )和 西 番 雅 （一  12 ) 則 表 示 得 更 強 烈。

有י 個 片 語 特 別 顯 明 神 對 人 類 行 爲 的 評 估 

在 耶 和 華 的 眼 中 《! ，逭 個 片 語 出 現 時 有』 

三 次 是 與 ‘ 有 關 （民 廿 二 34  ; 箴 廿 四 

對& ״ » 彌; 18״ 三 4 ) 。另 一 個 方 式 煶 將 

比 神 的 好 行 爲 （害 廿 四 15 ) 或 好 人 ；此 時 

是 以 分 詞 形 式 出 現 ，而 且 只 限 於 詩 筛 （廿 

。）〔1 2 六  5 ; 卅 七  9 : 九 二  1 1 〔 Η 
有 關 的 行 爲 是 由 拒 絕 神 開 始‘» ״與 化 

的 （贫 一  4  ; 九 17 ; 耶 七 26  : 十 六 12 
特 別 是 拜 偶 像 （王 上 十 四 9 ; 十י( 

六 25 ; 王 下 廿 一  11 ; 耶 廿 五 6 ) ，有 一 

次 是 摧 毀 聖 所 （詩 七 四 3 ) 。苦 待 人 民 並 

行 爲 。這״ 剝‘״ 削 他 們 財 產 是 常 常 見 的 咕 

其 中 還 包 括 肉 體 的 折 磨 （民 十 六 15 ; 詩 廿 

二 1 6 〔 Η  1 7 〕 ） 、 在 埃 及 當 奴 隸 （ 出 

五 2 2 〜2 3 ; 民 廿 1 5 ; 申 廿 六 6 ) 、詐 欺 

(創 卅 一  7 ; 四 四 5 ; 申 十 五 9 ) 、要 求 

淫 行 （創 十 九 7 ; 士 十 九 23 ) 、咒 駡 （詩 

廿 七 2 ) 以 及 加 害 於 人 （撒 上 廿 五 34  ; 廿 

六 21 ; 耶 卅 八 9 ) 。有 一 次 還 包 括 發 毒 誓 

另 有 一 次 是 大 衛 王 數 點 人 口י ((利 五 4 

(代 上 廿 一  17 ; 但 參 很 可 能 這 次 

其 贾 是 點 召 軍 隊 —— 仍 然 是י 的 數 點 人 口

有 罪 的 。R . L . H.)。

聖 經 作 者 也 把 斤 ‘̂ ‘的 行 爲 追 溯 到 它 

的 內 在 根 源 。那 些 行 惡 的 人 不 明 白 自 己 的 

卻 仍 執 意 設 計 傷 害 別 人י ( 行 爲 （耶 四 22 
(箴 廿 四 8 ) 。事 贸 上 那 往 往 已 變 成 一 種 

習 惯 （耶 十 三 23 ) 。更 嚴 重 的 是 ，那 已 經 

變 成 一 種 強 迫 性 的 、不 由 自 主 的 行 爲 （創 

十 九 9 ; 箴 四 16 ; 十 七 4  ) 。他 們 之 所 以 

不 明 白 ，有 部 分 原 因 是 因 爲 不 知 道 這 些 行 

爲 對 自 己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但 等 他 們 明 白 就 

爲 時 已 晚 了 （撒 上 十 二 25  ; 詩 四 四 2 〔 Η
。( 3〕；耶 十 三 23 

在 詩 四 四 2 〔 Η  3 〕 ；耶 廿 五 29 ; 卅 

—28 ;彌 四 6 ; 亞 八 1 4 衷 ，神 是 rS 
的 主 詞 ，但 祂 所 以 會 加 痛 苦 於 人 民 身 上 並 

非 出 於 邪 惡 ，而 是 針 對 罪 人 不 願 聽 從 祂 悔 

改 的 召 喚 ，因 此 那 是 公 平 的 憋 罰 。在 舊 

時 ，祂 並 沒 有 被 形״約 ，當 神 對 惡 人 r S k
容 爲 犯 了 不 道 德 的 行 爲。 

詩 人 多 次 懇 求 神 懲 罰 那 些 辱 观 他 的 人

九 115-( 六 四 2 〔 Η  3 〕 ；九 四 16 ;
但 是 勸 吿 ，甚 至 挑 戦 以 色 列 人 面 對 自，(

，( 己 惡 待 人 的 事 實 （利 五 4  ; 褂 廿 四 15

並 完 全 改 變 ，就 擗 要 花 一 點 工 夫 了 。聖 經 

也 提 出 如 何 避 免 行 ‘ 的 建 議 （撒 上 廿 

五 3 4 ; 詩 十 五 4 ; 卅 七 1 ，8 : 濉 廿 

四 19 ) 。以 赛 亞 指 出 ，神 應 許 未 來 在 祂 的 

。( 聖 山 上 必 無 4  Η-一  9 ; 六 五 25

邪 惡 、壞

本 陽 性 名 詞 7^ ‘ 常 被 放 在 道 德 :1:尺上 

的 末 端 ，與 丨 的 （好 ，善 ）呈 絕 對 相 反 的 方 

向 。有 時 候 ，M S/Sm ( 平 安 ）也 被 用 來 當 

做 m  #的 對 照 。本 名 詞 更 深 一 層 的 用 法 是 

指 那 些 在 神 眼 中 是 不 能 接 受 的 行 爲 或 光 景 

。( (耶 五 二 2 ; 瑪 二 17 ; 參 尼 九 28 
本 名 詞 純 俗 世 的 意 思 是 指 肉 艘 的 傷 害 

(耶 卅 九 12 ) 或 苦 難 、災 祸 （摩 六 3 ，以 

我 施 平 安 又 降 災 榀״ 及־ 有 名 的 赛 四 五 7 
J ; N IV ， I b rin g  p ro sp e rity  a n d  c rea te 

d׳」 i s a s te r ) ，但 是 大 多 時 候 本 字 指 的 定 對 方 

人 的 不 道 德 舉 動 ，無 論 是 以 言 語 （詩 四 一 

5〔H 6 〕 ；七 三 8 ; — 〇 九 2 0 ) 、行 爲 

(彌 二 1 ; 七 3 ) 或 獻 不 當 的 祭 （ 瑪

° ( 8 一

m  ‘ 有 兩 次 是 指 人 內 在 的 、抽 象 的 光 景 

(詩 七 9 〔 Η  1 0 〕 · · 箴 十 二 21 ; Γ 惡 j 
)，不 過 泰 半 時 候 本 字 是 描 述 內 心 對 私 成 

對 人 的 態 度 。人 會 在 r « ‘ 中 謀 算 、渴 望、 

愛 、快 樂 （詩 五 二 3 · ·箴 二 14 ; 六：： 

十 二 20  ) 或 無 勋 於 衷 （詩 卅 六 4  ; 參 箴 廿 

八 4 ) 。m ‘ 也 是 拒 絕 回 應 神 的 召 喚 （尼 八 

3 5)，結 果 是 ：5 完 全 全 地 向 惡 妥 協 （王 下 

廿 一 9 ; 代 下 卅 三 9 ; 箴 一  1 6 ; 赛 五

° ( 九 7
似 ‘ 若 成 爲 人 生 活 方 式 的 特 徵 ，而 逭 人 

那 他 的 未 來 必 定 淒 慘 。神 要 攻י又 繼 續 行 

且 宣 判 他 有 罪 （彌 一2) י 擊 他 （ 赛 卅 一 

而 生 命 本 身 也 要 與 他 爲 敵 （申 卅 一12 ) י 
29 ;伯 二 10 ; 卅 26  ; 詩 五 四 5 ; — 四 〇 

11〜12 ;箴 十 三 17 ; 十 四 22 ; 傅 八 9

( °
神 若 任 憑 惡 人 ，他 必 不 能 存 活 。但 神 

雖 然 是 密 判 他 的 神 ，卻 也 是 召 喚 他 悔 改 的 

; 神 ；人 必 須 徹 徹 底 底 的 改 變 （詩 卅 四 15 
卅 七 2 7 ; 箴 三 7 ; 摩 五 1 4 〜 1 5  ; 亞 

一  4  ) 。這 方 法 要 比 申 命 記 1 0 次 提 到 藉 儀 

文 Γ 把 惡 除 去 』 （R S V 作 p u r g e 〔 滌 

淨 〕 ）更 有 果 效 。神 應 許 人 若 轉 離 似 ‘必 

得 拯 救 （伯 五 1 9 ; 詩 一 二 一 7 ; 箴 十 

九 23 ) 。應 許 之 外 還 附 加 另 一 確 據 （詩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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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就 是 這 拯 救 絕 對 是 生 命 眞6) י;廿 三 4 
只 要 人 完 全 地 服 從 必 能 得 著י實 的 體 驗

九 101 ; 耶 四 二 6 ) 。至 於 如 何-------( 詩

遠 離 ，聖 經 亦 有 些 建 議 。聖 經 說 人 要 

，( 遠 離 惡 （箴 六 24  ; 赛 五 六 2 ; 耶 七 6 
其 中 也 可 能 包 括 強 烈 地 恨 惡 m ‘（詩 九 七 

10 ;箴 八 13 : 摩 五 15 ) 。最 逍 要 的 是，

。(不 要 拜 偶 像 而 激 怒 神 （耶 廿 五 7

r a ‘ 惡 的 、壞的 

本 形 容 詞 『̂是 要 修 飾 與 它 有 關 的 名 

詞 ，表示那名詞的性質或指出其爲有密的 

活 励 ，這名詞也可用來表示人或祺缺乏某 

以致無法達到י些 特 質 或 具 較 低 劣 的 品 質 

有 益 之 惯 値 的 、或 劝 用 的 標 準。 

就 非 宗 敎 性 意 思 而 言 ，所詗不好的品 

質 有 多 種 不 同 的 例 證 。首先是法老之夢中 

醜 陋 、痩 弱 的 牛 （創四一  2 1 ， 27 ) 、不能 

喝 的 水 （王 下 二 19 ; K J V 作 n a u g h t〔無 

用 的 〕；R S V 作 b a d 〔壞 的 〕） ，以及人 

口中所說不能買的货物（箴 廿 14 ; K J V 作 

n a u g h ty〔 無 用 的 〕 ， RSV  作  b a d 〔壞 

的 〕）。在 王 下 四 4 1 ，本字是指鍋中所煮 

的 食 物 是 有 毒 的 （R S V 作 h a r m 〔傷 

這形容״ ^7。害 〕），後 來 由 先 知 予 以 解 毒 

詞 亦 指 凶 猛 的 野 猷 （利 廿 六 6 ) 、降禍的 

、( 天 使 （詩 七 八 49 ) 、餿 荒 （結 五 16 
疾 病 （申 七 15 ; 廿 八 3 5 ， 59 ; 代 下 廿 一. 

1·9 ;伯 二 7 ; 傅 六 •2 ) 。有 時 也 指 某 些 會 

帶 來 不 幸 的 亊 物 ，例 如 凶 信 、惡 言 （出卅 

三 4 ; 尼 六 13 ) 或 神 .踉 、奇 事 （ 申 

六 22 ) 。事 情 （傅 二 17 ; 九 3 ) 或 曰 子 

9 ;箴 + 五 15 i 傅 四 8 ) 也可能 ״(創四七 

會 出 錯 並 滿 了 愁 苦 。本 形 容 詞 亦 _不 高 興 

; 2〜1 ^(撒 上 廿 九 7 ) 或 心 斑 憂 愁 （尼 1
。( 箴 廿 五 20 

广̂ 再 常 用 來 表 示 道 徳 的 缺 陷 ，# 傷 害 

自 己 或 ^ 人 的 道 德 特 質 ，或 是 道 德 低 落 的 

先 景 。衡 跫 道 些 反 面 特 鄧 的 標 準 乃 是 神 的 

評 估 （箴 十 五 3 ) ，通 常 都 是 以 片 語 在 

在 耶 和 華 的 眼1־。耶 和 華 的 眼 中 』來 表 達 

中 J 共 出 現 約 5 5 次 ，大 部 分 是 在 歷 史 窗 

中 。從 本 字 約 有 七 次 與 ( 链 ）成 對 比， 

亦 可 界 定 其 窟 義 。所 以 ^ 順 服 神 的 人 就 是 

尤 其 是 若 他 們 因 拜 偶י）（大 約 1 1 次 

像 而 惹 怒 了 神 （王 下 十 七 1 1 等 ） 。桨 些 時 

候 ，阳 ‘ 似 乎 是 指 逭 種 人 內 心 的 光 锻 （#創 六״

; 17 ’• 5 ;箴 廿 六 23 ; 傅 九 3 ; 耶 三

七 2 4 )  ’ 特 別 注 意 傅 九 3 的 意 思 較 爲 抽 

象 。反 面 的 態 度 都 被 稱 爲 r « ‘ ，如 驕 傲 （伯 

卅 五 12 ) 、怨 恨 （箴 十 五 1〇 ) 、抗 拒 神 

。( (尼 九 35 ; 參 詩 六 四 5 ; 結 十 三 22 
這 人 的 行 爲 就 是 r « ‘ （申 十 七י向 人 施 暴 

5 ;撒 上 二 23 ; 王 上 十 六 7 ; 結 廿 44  ; 卅

° ( 12
神 的 反 應 不 是 無 励 於 衷 或 反 覆 無 常 

的 。因 著 充 分 的 理 由 ，神 警 吿 那 些 具 有 r a< 

特 徵 的 人 ，並 施 行 審 判 （拉 九 13 ; 伯 廿 一

。( 21 一־ |-30 ;箴 

但 取 情 也 有 較 明 亮 的 一 面 。神 也 曾 苦 

口 婆 心 地 勸 吿 祂 的 百 姓 要 遠 離 邪 惡 （申 十 

三 12 ; 王 下 十 七 13 ; 代 下 七 14 ; 結 卅 三 

11 ;卅 六 31 ; 亞 一 4 ) ，並 且 宣 稱 先 知 的 

主 要 工 作 就 是 宣 講 神 的 這 番 苦 心 勸 吿 ，並 

使 人 回 轉 到 神 面 前 （耶 廿 三 22 ) 。智 慈 人 

應 許 凡 順 服 的 人 也 能 遠 離 r a‘ （ 傅 

八 5 ) 。此 外 也 談 到 遠 離 r a ‘ 的 方 法 （詩 

。( —四 一  4  ; 箴 四 14 ; 傅 八 3

m  ‘ ό  壞 的 、不 幸 、災 福 、损 傷 、惡 

本 陰 性 名 詞 的 功 用 與 前 面 陽 性 形 容 詞 

不 過 出 現 次 數 卻 較 頻 繁 。 ra  ‘ όי非 常 相 像 

藉 以 修 飾 名 詞 ，表י也 常 被 當 做 形 容 詞 用 

示 出 名 詞 消 極 、負 面 的 光 景 或 功 用 ，以 及 

其 傷 人 的 行 動 。神 自 己 的 屬 性 與 態 度 都 衡 

迸 人 和 事 的 價 値 （ 王 下 八 1 2 ; 耶 廿 

九 11 ; 參 拿 四 2 ， 6 ) 。片 語 Γ在 耶 和 華 

的 眼 中 J 出 現 兩 次 （撒 上 十 二 17 ; 王 下 廿 

2 2 0)。神 的 觀 點 大 多 注 意 人 的 道 德 品 

容 易 以 自 己 所י質 ；但 人 卻 有 自 己 的 標 準

經 歷 的 苦 來 斷 定 四 週 的 環 境 是 

本 字 是 形 容י就 非 道 德 性 的 意 思 來 看 

某 些 品 質 低 劣 的 事 物 。法 老 王 夢 中 的 牛 是 

劣 等 的 （創 四 一  3 〜4 ,  19〜 2 0 ) ，土 地 

(民 十 三 19 ) 以 及 耶 廿 四 2 〜 3 中 的 無 花 

果 都 运 不 能 生 產 食 物 或 被 當 做 食 物 吃 。,野 

因 爲 會 傷 害 人 的 性 命 （共 七י 默 也 是 他 ‘ ά 
次 ） ，刀 劍 也 是 一 樣 （詩 一 四 四 10 ) 。言 

語 、時 光 的 流 逝 、生 活 中 所 遇 見 的 琪 都 可 

所 以 都 是 約 能י35 使 人 陷 於 苦 境 

次 ） 。本 字 也 可 指 對 身 體 的 傷 密 （2 0 多 

次 ）或 內 心 的 憂 愁 （1 2 次 ） 。本 陰 性 名 詞 

有 時 亦 當 做 集 合 名 詞 用 ，指 人 一 生 的 愁 苦

之 總 和 （2 0 多 次）。

叻 公 可 用 來 指 人 （民 十 四 2 7 ， 35 ; 耶 

八 3 ) 或 思 想 （結 卅 八 10 ) ，但 有 多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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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 2 ע  ע ר  ( r a € a €)  I I

抽 象 地 指 人 類 邪 惡 行 爲 的 總 數 ，或 是 人 之  

所 以 會 有 如 此 行 爲 的 內 在 光 景 。有 時 本 字  

亦 指 惡 人 常 有 的 各 種 負 面 態 度 ’也 可 進 一  

步 指 道 種 生 活 方 式 的 結 果 。

在 士 九 23 ; 撒 上 十 六 14〜 1 6 ， 23 ; 
十 八 10 ; 十 九 9 ，本 字 用 來 修 飾 天 使 ’並  

非 指 逭 些 天 使 是 鬼 魔 י 而 是 指 他 們 帶 來 災  

禍 י 或 不 正 常 的 環 境 。

因 著 與 /肋 Γ 善 J 對 立 ，神 以 痛  

苦 懲 罰 的 人 （7 0 多 次 ；特 別 在 耶 利  

米 杻 ） 。祂 也 以 憐 恤 對 待 那 些 對 祂 的 勸 吿  

有 所 反 應 的 人 （ 傅 ^ -一  10 ; 耶 1 0 次 ；拿  

三 8 ) ，但 人 必 須 認 罪 （撒 上 十 二 19 ··耶  

十 七 17 ) 。在 神 那 方 面 ，祂 舍 拯 救 人 遠 離  

出 卅 二 M ; 撒 上 十 1 9 ; 廿  

五 39 ) ，正 如 祂 先 前 所 應 許 的 （王 上 廿 一  

29 ; 箴 一  33 ; 赛 五 七 1 ; 耶 廿 三 Π  ; 卅  

六 3 ; 結 卅 四 25 ) 。聖 經 也 有 多 處 忠 吿 信  

徒 要 如 何 才 能 保 守 自 己 遠 離 ^ 分 （出 廿 三  

2 ; 撒 上 十 二 20 ; 箴 三 29  ; 廿 二 3 ; 廿 四  

1 ; 廿 七 12 ) 。

r d a ״ 壞 、惡

本 陽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1 9 次 ；其 中  

有 1 1 次 是 在 耶 利 米 徑 。指 法 老 王 夢 中 之 牛  

( 創 四 一  1 9 ) 以 及 不 能 做 食 物 之 無 花 果  

( 耶 廿 四 2 〜 3 , 8 ; 廿 九 1 7 ) 的 惡 劣 品  

質 。本 名 詞 指 人 心 中 （尼 二 2 ) 或 臉 上  

( 傅 七 3 ) 的 憂 愁 。有 一 次 是 指 人 反 面 的  

態 度 （撒 上 十 七 28 ) 。大 多 時 候 本 字 指 人  

行 動 的 不 道 德 特 質 （1 1 次 ） 。

參 考 害 目 ：B u c h a n a n ， G eo rg e  W esley， 

“T 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M ean in g  o f  the  
K now ledge  o f  G o o d  a n d  E vil,” JB L  75: 
114—20· C la rk , W . M a lc o lm ， “ A  L egal 

B ack g ro u n d  to  th e  Y a h w is fs  U se o f  
‘G o o d  a n d  E v il’ in  G enesis 2 —3 ，” JB L  
88: 2 6 6 7 8 E .־־  ic h ro d t, W a lte r , Theology o f  
the O ld  T estam en t, I I , W estm in ste r, 1967, 
p p . 380 — 495 . G elin , A lb e rt, S in  in the 

D esclee，1964■關 於 阳 ‘與 其 他 指 罪  

惡 之 同 義 詞 見  G ird le s to n e，R . B., S O T  pp· 

7 6 8 5 P .־־־  o ru b c a n , S te fan , S in  in the  O ld  
Testam ent, R om e: H erd e r, 1963. Q uell, G ., 
S in · L o n d o n : A d a m  a n d  C h arle s  B lack , 
1951. R ich a rd so n , A la n , A  Theological 
W ord  B o o k  o f  the  B ible, L o n d o n : S C M , 
1957. S m ith , C . R ., T he B ib le  D octrine o f

S in、L o n d o n : E p w o rth， 1953. T H A T , II, 
pp . 7 9 4 - 8 0 2 .

G . H . L.

2 1 9 2 ע  ע ל  " δ ‘ a ‘ I ע I  破 碎 、毁 壞

本 励 詞 在 幾 個 地 方 具 有 具 體 的 意 思 ， 

例 如 折 斷 橄 欖 樹 枝 子 （耶 一- ־1  16 ) 或 是 地  

的 破 壞 （赛 廿 四 19 ) ，這 些 都 是 描 述 神 施  

懲 罰 的 結 果 。耶 十 五 1 2 所 引 述 的 格 言 是 用  

來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拒 絕 先 知 的 信 息 。箴 廿 五  

1 9 的 『 破 壞 的 牙 』 （K J V 作 b ro k e n  
to o th  ; R S V 作 b a d  ) 表 示 惡 人 的 友 誼 是  

多 麼 不 可 靠 。以 利 戶 用 此 励 詞 隱 喩 神 是 如  

何 懲 戒 罪 人 （伯 卅 四 24  ) 。有 一 位 詩 人 和  

他 說 的 幾 乎 一 模 一 樣 （詩 二 9 ) 。

本 動 詞 顯 然 是 亞 蘭 文 的 形 式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 見 該 字 ）同 源 。r a / a ‘ I I 並  

沒 有 出 現 ‘ & 西 五 經 衷 ， 在 其 中 也 只  

出 現 了 一 次 。

G . H . L.

2 1 9 3 ח  ע ר  滴 流 、滴 下 （如 伯 卅

六 28 ; 赛 四 五 8 ) ·

2 1 9 4 ץ  ע ל  打 碎 （出 十 五 6 ; 士 十

8 )

2 1 9 5 ש  ע ר  ( r d ‘ a s k ) 摇 撼 、摇動

衍 生 詞

2 1 9 5 a ש+  ע ר  ( r a ‘ 摇 動 、 隆

隆 黎 聲

本 主 要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在 舊 約 出 現 近 30 

次 。沒 有 出 現 在 摩 西 五 經 與 ，僅 限 用 於 先

知 書 與 聖 卷 上 。

和 亞 喀 得 文 的 打 倒 J 
顯 然 沒 有 赏 在 的 關 係 。 VwA在 各 譯 本 中  

最 常 見 的 意 思 就 是 Γ 戰 慄 』 ，有 時 亦 有  

Γ 搖 動 j 、 Γ 謖 動 』和 「移 励 』的 譯 文 。

和 許 多 不 同 的 主 詞 一 同 出 現 過 ’如  

天 、地 以 及 外 邦 國 家 都 被 神 所 搖 動 （該 二  

6 〜 7 ，2 1 ) 。在 另 一 處 經 文 ，天 要 震 勋  

( 珥 二 1 0 ) ，地 要 戦 慄 。在 某 些 對 仗 句 的  

八 句 中 ， 大 多 時 候 是 用 來 描 述 神 對  

整 個 物 質 世 界 有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權 。地 上 的  

生 物 都 震 動 （結 卅 八 2 0 ) ; 神 使 馬 摇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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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 8 ה  פ י  (τ ά ρ α )

( 伯 卅 九 20 ) 大 地 。r5  另 外 的 用 法 是  

描 述 入 侵 的 取 隊 以 及 戰 爭 的 喧 擾 聲 （耶 八  

16 ) ; 脑 搖 動 （結 廿 六 1〇 ) 。巴 比 倫 本 身  

也 震 動 （赛 十 四 16 ) 。在 一 處 詩 歌 體 經 文  

( 詩 七 二 16 ) 衷 的 י 意 思 要 緩 和 多

了 י  在 這 衷 描 述 的 是 山 坡 上 的 穀 穂 ，意 思  

理 應 是 『波 勋 J 。不 過 有 些 聖 經 學 者 卻 認  

爲 此 處 用 的 是 另 一 字 根 & · α ^ Λ 「增 多 j  
( 參  Κ Β  ) 。

r a ‘a s k 摇 動 、吃 裏 聲

本 陽 性 名 詞 指 的 是 地 赝 和 類 似 的 大 地  

劇 變 。和 它 所 源 自 之 字 根 — 樣 ，本  

字 根 也 只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正 典 的 後 兩  

部 分 י 即 先 知 軎 與 聖 卷 ，用 來 描 述 神 向 舊  

約 先 知 顯 現 時 發 生 的 地 恧 （王 上 十 九 11 )
，以 及 一 般 自 然 現 象 的 地 震 （摩 一  1 ) 。 

有 時 亦 描 述 戰 爭 的 喧 嚣 ，士 兵 的 前 進 聲  

( 赛 九 4 ) 、戰 馬 的 踩 踏 聲 （伯 卅 九 24 
) 、戰 車 的 隆 隆 聲 （耶 四 七 3 ) 。約 伯 記  

中 那 特 別 難 邇 的 對 仗 詩 中 ， 的 意 思  

顯 然 與 其 他 處 大 不 相 同 。約 伯 問 道 ，如 果  

人 不 能 在 神 所 造 令 人 極 懼 怕 的 創 造 物 鱺  

魚 —— 面 前 站 立 ，那 他 怎 敢 面 對 神 呢 ？伯  

四 一  2 9 是 如 此 寫 的 ：『棍 棒 算 爲 （在 鱷 魚  

看 爲 ）禾 楷 ，他 嗤 笑 短 槍 避 的 蜜 聲 （ r a - 
‘ash ) Λ °

W. W.

2 1 9 6 א  ”  醫 治 、使 健 康

衍 生 詞

2 1 9 6 a  治 療 （結卅

21 ; 耶 卅 13 )
2 1 9 6 b ת  או פ ל  醫 治 （箴

三 8 )
2 1 9 6 c ) ל??א15  m a r % ，； 醫 治 （耶

八 15 ) 、健 康 （箴 四 22 )

逭 是 個 純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在 舊 約 出 現  

了  6 0 多 次 ，只 與 少 數 幾 個 後 期 的 非 洲 閃 語  

方 言 同 源 。本 字 在 所 有 經 文 斑 的 意 思 都 是  

直 接 的 ，沒 有 任 何 隱 喩 的 成 分 。最 早 出 現  

在 創 廿 1 7 , 神 醫 治 了 亞 比 米 勒 ，以 Q al 
字 幹 出 現 。這 字 根 也 可 指 人 的 醫 治 י 當 做  

赏 名 詞 一 一 『醫 生 J ( 創 五 十 2 ) 。化 ;>5, 
也 表 示 對 外 邦 國 家 的 赦 免 與 醫 治 （ 赛 十 九  

22 ; 五 七 18 ) 。以 P i e l和

時 ，使 役 的 葸 味 煅 爲 潢 厚 （ 王 上 十  

八 י ־״ ( 30 他 重 修 已 經 毀 壞 …… 的 壇 』 。 

不 過 ，人 通 常 才 是 醫 治 的 受 詞 （出 廿  

一  19 ) ， ״ ־ 並 要 將 他 全 然 脣 好 j 。 

H ith p a e l有 該 字 幹 之 被 動 語 態 的 意 味 （王  

下 八 2 9 ; 九 1 5 ) ， Γ 使 他 能 得 酱 治 j 
( 自 課 ） 。另 一 處 以 H ith p a e l出 現 的 經 文  

是 在 代 下 廿 二 6 。也 許 最 具 重 要 性 的 用 法  

是 以 N i p h a l出 現 的 ״， 然־ 後 你 們 可 得 痊  

癒 J ( 撒 上 六 3 ) ; Γ 使 你 不 能 醫 治 j  
( 申 廿 八 2 7 ) 。此 字 幹 也 用 來 表 示 物 體 的  

復 原 （耶 十 九 י ( 11 使 鹹 水 可 以 飲 用 （王  

下 二 22 ) 。赛 五 三 5 ， Γ 因 他 受 的 鞭 傷  י
我 們 得 酱 治 J 結 合 了  rS p S，所 陳 含 之 醫 治  

與 復 原 的 主 題 。在 多 處 經 文 衷 י 神 醫 治  

人 ’ 祂 也 降 災 禍 或 疾 病 ，這 些 疾 病 若 非 得  

神 的 醫 治 ，絕 對 無 法 痊 癒 。

W . W .

ת או פ ר  見  2196b
ם אי ק ל  I ， I I  見  2198c ， d

2 1 9 7 ד  ה י  伸 展 （如 伯 四 一  30
〔 Η  2 2 〕 ；十 七  13 )

衍 生 詞

2 1 9 7 a ה  ד ?י ר  支 拼 物

( 歌 三 10 )

2 1 9 8 ה  ק ר  ( r S p a ) 沈 入 、下 降 、膽 怯

衍 生 詞

2 1 9 8 a ־̂!  卩 （V SpeA j 梗 弱 的

2 1 9 8 b ון  ^י ר  下沈

( 手 י 耶 四 七 3 )
2 1 9 8 c ם+  אי ^ ר  I  鬼

魂 、亡 靈

2 1 9 8 d  ! ם אי ק ר  I I  巨

人 、利 乏 音 人

本 字 根 與 腓 尼 基 語 的 動 詞 Γ/7Λ同 源  י
而 且 意 思 也 相 彷 。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43 
次 י 所 使 用 的 字 幹 有 Q a l、P i d 、H ip h i l、 
H ith p a e l。本 字 根 的 意 思 與 含 義 包 含 廣 闊 。 

Q a l最 早 出 現 在 出 四 2 6 ，逭 節 經 文 各 譯 本  

課 法 不 同 ，K J V 作 So he let h im  go ( 所  

以 就 讓 他 走 ） ；J P S 作 So he le t him  

31〇加 （他 就 任 由 他 ） ，按 字 面 是 『放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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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 8 ה  ק ר  ( r a p a j

他 J 。在 其 他 地 方 是 用 來 描 述 無 生 命 的 物  

體 和 力 贵 （赛 五 24 ) ， r 乾 草 怎 樣 落 在 火  

之 中 J ; 還 有 一 些 地 方 描 寫 黃 昏 （士 十 九  

י ( 9 「 日 頭 偏 西 了  J 。P i e l出 現 在 幾 處 經  

文 衷 י 「他 … … 使 他 們 的 手 發 軟 j  ( 耶 卅  

八 4 )  ; r 將 翅 膀 垂 下 j  ( 結 一  2 4 ) 。 

H ip h i l是 最 常 見 的 用 法 י 出 現 2 1 次 。通  

常 意 思 是 「不 管 J 、 「丟 棄 J ( © 十 6 ;  
申 四 3 1 等 ） 。有 時 也 有 「任 由 J 、 『停  

止 』的 葱 思 （士 -f- 一  3 7 ; 詩 卅 七 8 ) 。 

H i th p a e l出 現 三 次 י 兩 次 在 箴 言 ：『作 工  

懈 怠 的 J ( 十 八 9 )  ; Γ你 在 患 難 之 曰 若  

膽 怯  j  ( 廿 四  10 ; K JV  作  If th o u  fa in t 
in  th e  d a y  o f  ad v e rs ity . 與 另 外 幾 植 驛 法 都  

喪 失 了 字 根 本 身 的 力 ：®  ) 。此 字 幹 還 有 一  

次 出 現 在 啓 十 八 K י 3 J V 譯 爲 H o w  long
are  ye s lack. ( 你 們 耽 延 ........要 到 幾 時

呢 ） י 並 不 能 完 全 表 達 出 的 意 思 。較  

佳 的 譯 法 是 『繼 續 灰 心 喪 志 要 到 幾 時  

呢 J 。本 字 根 實 在 很 有 趣 也 很 重 要 ，然  

而 ，每 一 次 出 現 都 要 仔 細 對 照 其 他 類 似 的  

經 文 。非 常 有 趣 的 是 ： 只 有 少 數 幾 次  

是 用 在 詩 歌 體 經 文 。

名 詞 ( 見 該 字 ） 『亡 靈 J 和 専  

有 名 詞 「 利 乏 音 人 』 ， 可 能 和 ^ ；70 
或 & / ^ ״ 有 關 ，但 其 中 的 關 係 卻 不 太 明  

確 °

I 鬼 魂 、亡 靈

本 字 和 其 觀 念 是 由 烏 加 列 文 的 /״77/ 發  

展 而 來 的 ， 的 意 思 是 『陰 曹 地 府 的 居  

民 J י 和 希 伯 來 文 和 緋 尼 基 語 的  

同 源 。在 西 頓 發 現 的 莛 碑 上 ，T a b n i t h 王 和  

E s h m u n a z a r王 是 被 歸 列 爲 Γ·ρδ，ϊ η ι ，但 這  

個 用 法 卻 是 從 希 利 尼 化 時 代 才 開 始 被 採 用  

的 。本 字 根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了 八 次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事 资 是 ：它 只 出 現 在 詩 體 的 經 文  

中 。在 對 仗 詩 中 ，道 字 常 被 列 於 Β 句 或 第  

二 同 義 字 。煅 常 見 的 對 仗 是 死 / 鬼 魂 （箴  

二 18 ; 赛 廿 六 1 4 ，1 9 是 比 較 複 雜 的 詩 體  

結 構 ；詩 八 八 1 0 ，1 1 〔 Η  11, 1 2 〕 ） 。另 

一 個 對 仗 鬼 魂 / 陰 間 出 現 了 兩 次 （箴  

九 18 ; 伯 廿 六 5 ) 。另 一 處 經 文 的 對 仗 恰  

好 是 顚 倒 過 來 ， 陰 間 / 鬼 魂 （ 赛 十  

四 9 ) 。另 一 個 比 較 複 雜 的 對 仗 （箴 廿 一  

16 ) ，也 就 是 所 謂 『階 梯 式 j 對 仗 中 ，是  

愚 昧 人 / 鬼 魂 。明 顯 的 ，逭 個 古 老 的 類 似  

神 話 的 字 眼 只 是 爲 了 滿 足 希 伯 來 詩 結 構 上

的 馄 要 ，並 沒 有 任 何 特 殊 含 義 ，只 是 ״ 死־  

人 J 和 『死 者 之 地 』的 同 義 字 。

〔並 沒 有 十 足 證 據 證 明 本 字 是 由 烏 加  

列 文 的 發·/，</־, 展 而 來 的 。G o r d o n 將 字 根

譯 爲 Γ諸 神 、 亡 魂 j  ( U T  19: no. 
2346  ) ， A istle itn er 譯 爲 （1 ) 王 子 （F u e- 
r s t )  “ 2 )神 虽 王 子 " 3 ) 巴 力 是 衆 神 王 子  

( A isW U S  no . 2575  ) 。有 幾 份 文 獻 是 指 外  

邦 的  R ep h a ite s  ; 在  T a le  o f  A q h a t，但 以  

理 被 稱 爲  R a p h a  人 （A N E T ，p p . 149fT., 
見 底 下 的 ) 。某 些 經 文 的 譯 法 頗 令  

人 懷 疑 ，例 如 G in s b e r g 譯 爲 斜 體 字 的 群  

體  J ( Α Ν Ε Τ ，ρ · 1 4 6 ， K R T  Hi，1.3 ) 。若  

是 照 某 些 學 者 所 做 的 ，依 照 這 些 烏 加 列 文  

的 資 料 來 決 定 本 字 在 舊 約 的 意 義 ，這 在 方  

法 論 上 實 在 値 得 商 榷 （見 K B  ) 。似 乎 不  

容 易 從 烏 加 列 文 看 出 這 字 根 與 陰 間 有 何 關  

聯 י 而 且 不 論 如 何 ，希 伯 來 的 神 學 和 烏 加  

列 文 的 神 學 是 有 所 不 同 的 。

W . W h i t e 由 希 伯 來 文 中 所 引 的 證 據 是  

非 常 重 要 也 是 足 以 令 人 採 信 的 ，這 些 証 據  

顯 明 ；7 7 4 和 死 亡 、死 人 、陰 間 （或 墳 墓 ） 

是 平 行 字 （參 詩 八 八 1 1 〔 Η  1 2 〕 ） 。然  

而 ，死 人 像 鬼 魂 般 的 性 質 並 不 明 顯 。事 實  

上 ，本 字 若 用 來 指 死 去 的 人 ，譯 爲 『死  

人 j 在 每 一 處 經 文 都 合 適 。這 並 不 表 示 其  

他 論 到 靈 魂 繼 續 下 去 之 生 命 的 經 文 就 完 全  

錯 誤 י 但 也 未 必 一 定 就 是 活 在 那 幽 靈 般 之  

半 存 在 光 景 中 。R . L . Η .〕 。

I I 巨 人 、利 乏 音 人

出 自 烏 加 列 文 ，指 最 早 住 在 巴 勒 斯 坦  

地 的 前 閃 族 人 。根 據 烏 加 列 文 的 神 話 和 傅  

奇 ，英 雄 D a n e l ( 此 D a n e l和 舊 約 的 但 以  

理 並 沒 有 關 係 ） 和 戰 士 巴 力 都 被 稱  

爲 R e p h a i te s。這 個 字 到 底 是 由 傅 說 產 生 的  

字 或 是 由 古 代 歷 史 衍 生 而 出 的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舊 約 歷 史 學 家 用 本 字 來 描 述 在 以 色 列  

以 前 居 住 在 巴 勒 斯 坦 的 人 。申 二 2 0 提 到 亞  

捫 人 稱 這 些 人 爲 「散 送 冥 J ，但 現 存 的 資  

料 琪 找 不 到 逭 個 名 字 。各 譯 本 的 譯 法 是 衆  

說 紛 紜 。創 十 四 5 ; 十 五 20 ; 申 二 1 1 ， 

K JV  作  g ian ts  ( 巨 人 ） ， R S V  與  JP S  作  

R e p h a im  ( 利 乏 音 人 ） 。有 幾 處 經 文 K JV  

是 譯 爲 Γ 巨 人 』 ，而 R S V 卻 譯 爲 『利 乏  

音 人 』 ：申 二 20  ; 三 11 ; 害 十 二 4 ··十  

三 1 2 ; 十 七 1 5 。 在 代 上 廿 4 , 6 , 8 ， 

K J V 譯 爲 『一 個 巨 人 』 ，而 R S V 譯 爲

976



2 2 0 7 ה  ^ ר  ( r a s & )

־1 衆 多 巨 人 』 。其 他 的 經 文 也 都 類 似 逭 般  

混 淆 的 情 形 。K J V 在 所 有 地 方 都 採 用 「巨  

人 J 的 譯 法 是 正 確 的 י 因 爲 利 乏 音 人 在 申  

二 1 1 ，2 8 被 稱 爲 『身 體 萵 大 ，像 亞 衲  

人 J 。L X X 也 將 扭 十 二 4  ; 十 三 14 ; 代  

上 廿 4 ，6 衷 的 譯 爲 巨 人 J 。 

R ep h a im  I 和 R ep h a im  I I 之 問 的 關 係 灯 在  

難 以 區 別 י 至 今 仍 無 令 人 滿 意 的 說 法 。

〔關 於 巴 珊 王 盥 那 張 有 名 的 牀 ，可能焐呉  

大 棺 材 י 並 非 因 爲 厘 是 個 巨 人 י 而是因爲  

他有許多的陪葬物。R . L. H .〕
參 考 鲁 目 ：G ra y，J o h n ， ‘·D T N  a n d  R P ，- 
U M  in A ncien t U g a rit, P E Q  84: 3 9 4 1 ־ ־ .

W . W .

ה9ל ל י  ( V p W a ;見  2197a
קיון ר  見  2198b

2 1 9 9  〇5 踏 ר 為

、踐 踏 、踏 髒 （如 結 卅 二 2 ; 箴廿

五 2 6 )

衍 生 詞

2 1 9 9 a ש  ? ר ?? 航 蔣 的

( 例 如 攬 混 的 水 י 結 卅 四 19 )

2 2 0 0 ה  ד ס פ ר  後 子 僅 見 於 代

下 二 1 6 ，來源不明

2201  * ח9י  (Υ όραρ) 摇 動 、摇 撼 本動詞

備 以 P o a l出 現 過 一 次 （ 伯 廿

六 11 )

2 2 0 2  * ק5ר  靠 、依 靠 本 勋 詞 僅

以 H ith p a e l出 現 過 一 次 （歌 八 5 )

ש פ ， 見  2199

2 2 0 3  5<7^ ש  פ 幻ר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0 3 a  污 械 （寶 五

七 20 )

2 2 0 4 ת  ק ：) ^ V e p e y 馬 房 、牛 棚 （哈三

17 )

，ץ …叫 見 2212a

2 2 0 5 א  ^ ר  ( r — ，） 3 t  ( 結 一  14 )

2 2 0 6 ד*  צ ר  偷 窥 、或 是 帶 有 嫉

妒 的 敵 意 （詩 六 八 1 7 )

2 2 0 7  喜 悦 、喜 愛

衍 生 詞

2 2 0 7 a ך1  רצו  喜 悦 、高

興 、喜 愛 · ·

是 非 常 古 老 的 西 閃 語 字 根 ，是 於
J

亞 馬 擊 泥 版 的 R ib - A d d i信 件 ，127:25 
( 約 主 前 1 3 7 0 年 ）發 現 的 。與 烏 加 列 文 的  

r f / ׳ 同 源 。也 出 現 在 敍 利 亞 文 琪 ，不 過 意 思  

* 有 更 改 。

本 励 詞 在 茜 約 出 現 5 0 次 ，在 西 約 聖 經  

的 各 個 部 分 都 有 。以 N ip h a l在 詩 腐 出  

現 1 3 次 י 在 利 未 記 出 現 六 次 （利 一  4 
ff. ) י 窓 思 非 常 特 別 ：獻 祭 時 ，祭 物 「蒙 

悅 納 《I 。較 普 遍 之 Q a l結 構 煅 早 出 現 在 創  

卅 三 1 0 ，描 述 雅 各 盼 望 在 以 掃 面 前 蒙 恩 。

常 被 用 在 禱 吿 （申 卅 三 1 1 ， 24 ) 和 宗  

敎 致 敬 詞 上 （撒 下 廿 四 23 ) 。本 字 根 時 常  

用 以 描 寫 神 喜 悅 祂 的 僕 人 י 特 別 是 指 彌 賽  

亞 （赛 四 二 1 ) 。r5?a 在 詩 一 四 七 1 0 〔 Η  
1 1 〕的 美 麗 對 仗 詩 句 '中 是 Β 字 ，前 半 句 詩  

中 的 Α 字 就 是 的 同 義 字 Λδ/^ y  ( 見
鲁 鲁

該 字 ） 。 也 用 來 指 悅 納 人 （瑪 一  8 ) 
和 父 親 喜 愛 >&子 （箴 三 12 ) 的 經 文 獏 。得  

王 的 喜 悅 （撒 上 廿 九 4 ) 和 王 得 人 民 的 喜  

悅 （代 下 十 7 ) 也 是 用 這 個 字 。本 字  

也 可 用 以 表 示 债 務 的 償 還 \ 包 括 贖 罪 （彌  

六 7 ) 和 履 行 禮 儀 上 的 要 求 （代 下 卅  

六 21 ) 兩 種 意 思 在 內 。有 一 處 經 文 的 意 思  

特 別 難 確 定 （伯 十 四 6 ) ，字 根 乍 看  

之 下 似 乎 與 該 節 經 文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י 若 不  

小 心 謹 愼 很 可 能 畲 譯 錯 。約 伯 哀 嘆 人 的 脆  

弱 ， Γ 求 你 轉 眼 不 注 視 著 他 י 使 他 得 歇  

息 י 使 他 可 以 像 雇 工 一 樣 享 受 他 的 曰 子  

( 眾 敝 ） J י R S V 混 淆 了 本 字 根 的 用 法 。

r— δ / ι 喜 悦 、喜 愛 、歡 喜

本 陽 性 名 詞 在 薇 約 出 現 了  5 0 多 次 ’具  

有 三 種 具 些 微 差 興 的 主 要 意 思 。主 要 的 意  

思 是 指 神 的 喜 悦 或 美 意 （申 卅 三 16 ; 赛 六  

十 10 · · 詩 五 1 2 〔 Η  1 3 〕 ； 卅 6 ，8 等  

) ，本 字 根 也 指 王 （僅 見 於 箴 言 י 十  

四 35 ; 十 六 1 3 ， 15 ) 以 及 所 有 人 （藏 十  

32 ； Η-一  2 7 等 ）的 恩 惠 或 喜 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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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種 意 思 是 指 人 被 接 納 、喜 愛 （出 

廿 八 38 ) ，通 常 是 具 有 宗 敎 或 禮 儀 上 的 含  

義 。r—δ η 描 述 的 是 禮 物 或 祭 物 被 接־״ 納 j 

或 Γ 稱 許 』 （利 一  3 ; 廿 二 20 ; 赛 五 六 7 
等 ） 。

第 三 種 意 思 是 渴 望 、喜 悦 ，特 別 是 指  

「心 意 』 י 就 如 Γ 神 的 旨 意 』 （拉 十 11 ; 
詩 四 十 9 等 ）。但 更 多 的 經 文 是 描 述 人 的  

渴 望 』或 意 思 j  ( 代 下 十 五 15 ; 但八  

4 等 ） 。一 個 比 較 隱 晦 、難 馏 的 用 法 是 出 現  

在 創 四 九 6 ，雅 各 臨 終 的 祝 福 。各 譯 本 的  

讀 法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K J V 爲 in their 
selfwill they digged d ow n  a w all ( 他 們 任  

意 掘 倒 一 堵 牆 ） ；A V 爲 they hocked an 
o x ( 他 們 任 意 砍 斷 牛 的 腳 筋 ） ： 

R SV  爲  in their w antonness they ham - 
string oxen  ( 他 們 莫 名 其 妙 地 砍 斷 牛 的 後 腿  

鍵 ） ； JPS 爲  in their self-w ill they hough- 
ed oxen  ( 他 們 任 意 砍 斷 牛 的 腳 筋 ） 。 K JV  
的 譯 法 似 乎 與 希 伯 來 原 文 最 相 近 。 Γδ- 

p 字 根 和 名 詞 都 有 許 多 隱 含 的 意  

k ，但 最 重 ^ 的 還 是 作 爲 表 達 神 的 心 意 之  

標 準 的 擬 人 法 詞 語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 II，pp. 743 —45. 
T H A T，II，pp. 8 1 0 — 12.

W. W.

ו צו י  見  2207a

22〇8 ח”  謀 殺 、殺 害 、殘 殺

衍 生 詞

2 2 0 8 a  碎 裂 （詩 四 二

11 ; 結廿一  27 )

純 粹 是 個 希 伯 來 字 ，在 當 時 的 任
雜 ·

何 語 言 中 都 沒 有 明 顯 的 同 源 字 。本 字 根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3 8 次 ，其 中 有 1 4 次 是 在 民 卅  

五 章 中 。煅 早 是 出 現 在 摩 西 十 誡 （出 

廿 13 ) ，在 這 處 蜇 要 經 文 中 ，簡 單 的 Q al 
字 幹 加 上 否 定 副 詞 ，就 成 了 ״  不־ 可 謀  

殺 J ; 這 譯 法 比 K J V 那 種 太 籠 統 的 譯  

法 thou shalt n o t kill ( 不 可 殺 人 ）更 精  

確 。字 根 出 現 在 摩 西 所 訂 的 律 法  

中 ，彷 彿 這 ^ 含 有 預 謀 的 特 殊 意 思 י 也  

彷 彿 十 誡 只 禁 止 有 預 謀 的 犯 罪 行 爲 。然 而  

窜 實 並 非 如 此 。民 卅 五 章 多 次 使 用 本 字 ， 

這 一 章 是 記 載 六 個 爲 意 外 殺 人 的 人 所 設 立

的 逃 城 。民 卅 五 1 1 說 得 很 淸 楚 ，逃城是爲 

那 些 不 小 心 過 失 殺 人 的 人 所 設 立 的 。 由此 

可 知 ^ « 丨 顯 然 同 時 指 有 預 謀 的 殺 害 行 爲 

以 及 任 * 士 於 無 心 的 殺 人 行 爲 ，也 就 是 普 

殺 人 犯 』 。本 字 根 也 描 述־״通 法 律 所 說 之 

30 )以 及 暗 殺 י 爲 復 仇 而 殺 人 （民 卅 五 27 
(王下 "六 3 2 ) 。很 少 出 現 在 詩 歌 髓 經 文 

衷 ，偁 於 一 個 特 殊 的 對 仗 詩 中 用 作 A 字 

(伯 廿 四 1 4 ) ; 在 何 六 9 裏 亦 視 爲 A 
與 一 個 用 來 表 示 不 道 徳 的 一 般 用י字 

字 z im w S 平 行 ；當 做 B 字 時 ，與 另 一 同 

義 字 「殺 害 』 、『殘 殺 』平 行 （ 詩 九  

四 6 ) 。本 字 根 在 整 個 舊 約 中 僅 有 一 處 用 

來 指 励 物 殺 人 （箴 廿 二 13 ) 。但 即 使 是 動 

物 殺 人 也 是 罪 大 惡 極 、也 是 令 人 恐 懼 的。 

其 他 所 有 經 文 中 ，沒 ” 彳 都 是 指 人 殺 人 ，這 

種 行 爲 一 定 最 先 受 到 “ ^1讁 责。

·W· W

穿 孔 、鑽 孔 （出廿一 2 ע3רן 2 0 9

* (6

衍 生 詞

2 2 0 9 a  錐 子 

( ( •出 廿 一 6 ; 申 十 五 17

I 裝 備 、安 装 （歌 2 ר?ה 2 1 0
(三 1 0

衍 生 詞

鋪 石 地 （如 ?2 ה9ר 2 1 0 a
( 18〜斯 一  6 ; 結 四 十 17 

鋪 石 地 2 ®רצקת 2 1 0 b
( (王 下 十 六 17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ח צ 2211 ר

根：ן

灼 熱 的 石 頭 ה ^ l 221 ר a
赛 六 6 ; 王 上 十ן，(或 炭

(九 6

r — a y 壓 碎 、恩 迫（”2 ץ 2 1 2 

衍 生 詞

2 2 1 2 a  η  斷 片 、碎 塊 （詩 

）〔3 1 六八  3 0 〔 Η 
廢 碎 、廢 2 קזרו^ה 2 1 2 b

( 迫 （耶 廿 二 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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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字 純 粹 是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分 佈 在 西  

約 的 各 個 部 分 י 但 出 現 次 數 不 到 2 0 次 。其 

所 包 含 的 意 思 極 廣 י 且 曾 以 所 有 字 幹 出 現  

過 。般 早 是 以 少 見 的 H ith p o e l出 現 （創廿  

五 22 ) 。拉 比 釋 經 學 者 錯 誤 地 以 另 一 個 励  

詞 衍 生 本 字 י 導 致 各 譯 本 的 譯 法 一 片 混  

亂 。Q a l煅 蕋 本 的 意 思 是 「壓 碎 ■1 或 『打  

碎 J ( 王 下 廿 三 1 2 ) ，漸 漸 發 展 成 『壓  

迫 J ( 撒 上 十 二 3 ) 和 ״ 壓־ 制 ■ ! 、「虐 

待 J ( 申 廿 八 33 ) 。本 字 較 迅 要 的 隱 喩 及  

預 言 用 法 是 『壓 傷 』 י 臀 如 以 赛 亞 极 中 最  

受 人 喜 愛 的 詞 句 Γ 壓 傷 的 蘧 萆 』 （赛 卅 六  

6 ) °
W . W .

ח ר …初 見 2219a
P， 見  2218a

ב 2213 ק )  朽 堋 （ 费 四 十  20 ··
箴 十 7 ) ( 編 按 ：有 些 工 具 逬 如 ΚΒ
作  rh q a b、

衍 生 詞

2 2 1 3 a ב  ”  腐 爛 、 朽 湖

( 如 何 五 12 ··伯 十 三 28 ) 
2 2 1 3 b r) רפןכול  iq q h b b n ) 腺純  

( 伯 四 一  19 )

מ ב רק  見  2213b

2 2 1 4 ד  ק ר  蹦 跳 （如 傅 三 4 : 赛

十 三 21 )

2215g  + ה1מר^ד  (m erq@ & ) 教香青  

的鋼

2 2 1 5 h m) ה?ר?חת+  irq a h a t) 洗合

物 、青

本 字 根 是 亞 喀 得 文 之 外 來 字 的  

希 伯 來 文 形 式 ，該 亞 喀 得 文 也 是 指 混 合 或  

調 合 脅 藥 。有 証 據 顯 示 出 早 在 主 前 2 0 0 0 年  

的 米 所 波 大 米 已 有 極 爲 發 達 的 香 水 贸 資  

業 °
本 字 根 以 Q a l出 現 六 次 ，其 中 有 三 次  

在 出 卅 章 （2 5 ，3 3 ，3 5 節 ） ，神 嚴 禁 人 調  

合 類 似 會 砾 內 使 用 的 香 資 。本 字 也 出 現 在  

傅 十 1 ; 代 上 九 3 0 。在 這 些 地 方 ，本 字 都  

足 用 來 指 可 當 香 燃 燒 以 及 可 塗 抹 全 身 的 香  

資 。 以 P u a l出 現 過 一 次 （代 下 十 六  

1 4 ) י  「各 樣 馨 香 的 香 料 ，就 是 按 作 香 的  

作 法 調 和 的 香 料 j 。r^ ^ a A 也 以 H i p h i l出 

現 一 次 （結 廿 四 10 ) ，R S V 譯 爲 em p ty  
o u t  th e  b ro th  ( 把 湯 倒 掉 ） ，此 譯 法 並 沒 有  

任 何 經 文 根 據 ；K J V 譯 爲 spice it w ell ( 把  

它 調 理 好 ） ，但 希 伯 來 文 眞 正 的 意 思  

是 sp ice th e  spices well ( 把 香 料 調 理 好  

) י 含 有 諷 刺 的 意 味 י 因 爲 無 論 多 少 的 香  

料 都 不 能 使 神 悅 納 人 虛 假 的 敬 拜 。

r e g a $ 香 料

^ 常 難 備 而 且 具 髙 度 詩 意 的 陽 性 名  

詞 ，只 在 歌 八 2 出 現 一 次 。本 字 與 希 伯 來  

文 表 示 酒 的 標 準 用 字 相 連 ，幾 乎 是 所 有 古  

代 文 化 與 地 域 之 文 獻 共 有 的 用 法 ，經 文 讀  

作 ：『使 你 喝 石 榴 汁 的 香 酒 J 。

raqqa) M  2218c) רה!ה 
見  2215e רר,וח
見  2217b ע מו ד

2 2 1 5  泥 合 、調 合

衍 生 詞

2 2 1 5 a
2 2 1 5 b
2 2 1 5 c
2 2 1 5 d

r e g a A ) 香 料) +ר?ח
r d q i a / ^ ) 青油) !ח ק ר

製 香 水 的 人 +ר^ח
製 造 香 膏 ^ ד!1ר

(“女 人 （撒 丄 八 1 3
2 רמוח+ 2 1 5 e 
膏

2 מרכןח+ 2 l 5 f

( r iq q U a ff ·)香 水 、香

香 料

ro q ea h  Ίί־ idj
是 的 Q a l分 詞 字 形 〇在  

三 處 經 文 琪 描 述 資 ^ 及 資 在 以 色 列 文 化 中  

的 用 途 （出 卅 2 5 ，35 ; 卅 七 29 ) 。另 有  

一 處 是 出 現 在 處 世 格 言 裏 ， 『死 蒼 蠅 ，使  

作 香 的 膏 油 發 出 臭 氣 』 （傅 十 1 ) 。

Α 製 香 水 的 人  

^ 古 代 近 束 ，逭 是 極 爲 出 名 的 行 業 。

Γ 香 料 j 、 「混 合 物 J 和 ז 製 香 水 的 人 J 
都 同 出 一 源 。從 各 個 方 面 都 可 證 實 這 是 個  

外 來 語 י 是 從 烏 加 列 文 借 過 來 的 ，後 來 又  

被 亞 喀 得 文 借 去 。共 出 現 兩 次 （撒 上  

八 13 ; 尼 三 8 ) ， Γ其 次 是 作 香 的 哈 傘 尼  

雅 j 。道 個 名 詞 的 陰 性 字 形 也 出 現 在 撒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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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6 ם5ר   ( r a q a m )

八 1 3 ， 『必 取 你 們 的 女 兒 爲 他 製 造 香 資  

( 成 爲 製 香 膏 的 女 人 ， ) J 。

r i g g f t a f 香 水 、香 料

本 ^ 性 名 詞 只 以 複 數 出 現 過 一 次 ，

「你 把 油 帶 到 王 （編 按 ：英 譯 m o le c h 〔摩  

洛 〕 ；參 呂 本 ）那 衷 י 又 多 加 香 料 j  ( 赛  

五 七 9 ) 。本 字 是 由 亞 喀 得 文 的 發  

展 而 成 的 外 來 語 。

m e rg % 芳 香 的 香 料

這 ^@少 見 的 字 是 由 字 根 力 ^ ^ 衍 生 而  

出 的 分 詞 ，和 希 伯 來 文 中 代 表 「 i t  J 的 標  

準 用 字 連 用 。必 須 依 上 下 文 來 翻  

譯 這 個 字 י 『他 的 兩 腮 如 香 花 畦 י 如 香 草  

整 j  ( 歌 五 13 ) 。

煮 膏 的 鋼  ·
這 是 由 /*άνϊΛ衍 生 而 成 的 H i p h i l分  

詞 ，共 出 現 兩 次 \ 伯 四 一  2 3 ; 結 廿 四

1 1 ) ，「把 膏 油 鍋 倒 空 』 。不 過 這 種 譯 法  

的 準 確 度 頗 令 人 懷 疑 （編 按 ：見 本 文 前 面  

的 討 論 ） 。

m i r q a ^ a t贵 、混 合 物

這 ^ 少 見 的 字 共 出 現 三 次 ：出 卅 25 ; 
代 上 九 30 ; 代 下 十 六 1 4 ，『各 樣 馨 香 的  

香 料 ，就 是 按 作 香 的 作 法 調 合 的 香 料 J 。

W. W.

y ' ל ל  问 抑 ‘； 見  2217a 
見 רר.יק  2218b

2 2 1 6 加 ם[?7  以 變 化 （ 如 出

卅 八 23 ; 卅 五 35 ; 詩 一 三 九 15 )

衍 生 詞

2 2 1 6 a 雜 רקקןה  色 的 織 物

、繡 花 彩 衣 （如 士 五 30  ·· 
結 十 六 18 )1 ·

2 2 1 7 ע  ? ， 踩 踏 、散 開 、延 伸
p

衍 生 詞

2 2 1 7 a ) רלןיע1  r h q ia ‘ ） 欠空  

2 2 1 7 b V) רלןיע  igg& a‘ ע 伸 展 （民  

十 六  3 8 〔 Η  17 : 3 〕 ）

״ 的 蕋 本 槪 念 是 以 腳 踐 踏 、以 及 踐  

踏 後 的 結 果 י 例 如 鋪 開 或 延 伸 。在 舊 約 ， 

沒^ ^ 含 有 頓 足 的 意 思 ；從 字 面 即 可 卷 出 這  

意 思 י 指 惡 意 的 领 足 （結 廿 五 6 ) 或 威 嚇  

( 六 丨 1 ) 。有 時 亦 用 來 比 喩 被 捣 碎 和 踐 踏  

的 敵 人 （撒 下 廿 二 43 ) 。若 以 P i e l和  

P u a l出 現 rδί י a״ 的 意 思 就 是 指 錘 打 貴 重  

金 屬 及 錘 打 後 之 結 果 ，例 如 包 裹 （A S V 作  

overlay  ) 偶 像 （赛 四 十 19 ) 。用 於 出 州 九־  

3 的 金 子 上 ，吻 押 Γ ״ 鍾 』 （A S V 作  

h a m m e r o u t  ) 應 課 作 r 打 薄 j  ; 用 於 耶 十  

9 的 銀 ，則 是 Γ 打 成 片 j  ; 而 用 於 民 十  

六 3 9 〔 Η  17 : 4 〕的 銅 則 爲 Γ 錘 成 片 j 。

也 指 神 鋪 張 有 形 的 大 地 （赛 四 二 5 ; 
四 四 24  ) ，鋪 地 在 水 以 上 （詩 一 三 六 6 ) 
和 鋪 陳 穹 蒼 （伯 卅 七 1 8 ) 。

r d q ia ‘ 天空

N A S B 譯 爲 expanse  ( 寬 闊 ）更 爲 正  

確 ；參  ( 民 十 六  3 8 〔 Η  17 :
3 〕 ） ，按 字 面 0 ^ 解 釋 是 ״ 金־ 屬 板 的 延  

伸 』 ， 即 錘 出 寬 金 屬 板 （B D B ， 頁  

956  ) 。 rS g ia  ‘ 有 時 也 可 以 指 有 限 的 空 間 ， 

例 如 以 西 結 異 象 中 覆 蓋 於 活 物 之 上 、寶 座  

之 下 的 『穹 蒼 的 形 像 j  ( 一  2 2 ， 26  ) 。本  

字 共 出 現 1 7 次 ，其 中 有 1 3 次 指 『天 空 的  

宽 闊  j  ( 但 十 二  3 ， N A S B  作  expanse  o f  
h eav en  ) °

r & i a ‘ 是 最 重 要 的 衍 生 字 י 指 的  

就 是 神 的 穹 蒼 。摩 西 對 神 創 造 的 記 載 中 ，

‘不 斷 地 被 用 來 表 示 雀 鳥 飛 在 其 中 的  

天 空 （創  一  20  ; N A S B  作  o p en  expanse 
o f  th e  heavens ) ， 即 大 氣 （ 參  H · C· 
L eu p o ld , E xposition  o f  G enesis、 I， p. 

59 ) ; 以 及 更 遙 遠 的 、神 用 來 安 放 「作 記  

號 、定 節 令 J 之 光 體 的 天 空 （一  י 17 14 

節 ，此 處 的 記 載 顯 然 是 指 這 些 光 體 不 再 受  

雲 的 遮 蓋 י 日 、月 、星 辰 可 能 早 在 第 3 節  

時 即 已 造 好 ） ， 即 太 空 （IS B E，I, p. 

י ( 315 正 如 約 伯 所 說 的 ，神 「將 北 極 鋪 在  

空 中 』 （伯 廿 六 7 ) 。但 前 者 仍 然 是 比 較  

著 重 的 ，尤 其 是 在 第 二 天 之 前 的 那 段 時  

期 י 地 球 仍 舊 非 常 寒 冷 ，所 以 表 面 上 才 會  

積 存 諸 多 的 水 י 而 空 氣 就 把 這 層 水 和 可 能  

仍 舊 爲 靈 所 覆 蓋 的 天 空 隔 開 來 （創 一  6 〜 

8 ) 。逭 情 形 可 解 釋 爲 什 麼 舊 約 的 詩 人 在 談  

到 下 雨 時 會 提 及 , 「門 J 或 『窗 戶 J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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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ע 2222 ר  ( ra8ha€ )

ז 他 卻 吩 咐 天 空 ，又 敞 開 天 上 的 門 j  ( 詩  

七 八 2 3 ) 。希 伯 來 人 知 道 雨 是 從 靈 而 來  

的 · 逭 一 點 從 赛 五 6 等 處 可 知 。

在 基 督 敎 之 前 ，埃 及 的 傅 說 就 影 響 了  

聖 經 的 宇 宙 論 。L X X 可 能 就 受 了 亞 歷 山 太  

之 天 上 的 『石 弯 ·1理 論 影 恐 ^ 以 ·y/eredma 
翻 譯 ，暗 示 天 空 是 一 堅 硬 、穩 固 的  

構 造 物 。這 個 希 臘 的 思 想 也 反 映 在 拉 丁 文  

/?rm am ew /w m之 上 ，所 以 K J V 驛 爲 「天  

空 、穹 蒼 j  ( f irm a m e n t ) 。直 至 今 天 ，反  

對 派 的 批 評 家 仍 會 批 評 聖 經 採 用 天 空 爲 一  

『圆 頂 』或 「穹 蒼 j 的 傅 說 ，希 伯 來 人 認  

爲 天 空 爲 一 堅 硬 的 實 體 י 支 撺 其 上 的 「衆  

水 J ( B D B ，頁 956  ) ; 參 伯 州 七־ 1 8 的  

翻 譯 ，「這 弯 蒼 堅 硬 （ ) · 如 同 銷  

成 的 鏡 子 』 （參 詩 一 5 ^〇 1 ， ״ 顯־ 能 力 的  

穹 蒼 j  ) ，R S V 卻 譯 爲 ״ ־ 穹 蒼 堅 固 J 
( h a rd  ) 。 在 巴 比 倫 的 神 話 中 י 說  

到 M a r d u k 如 何 用 T ia m a t —*半 的 屍 體 做  

成 天 空 （ ) ，再 以 一 根 十 字 形 的  

棒 子 （ ！ ）支 撑 住 。然 而 在 舊 約 ，以 赛 亞  

堅 稱 是 神 「鋪 張 穹 蒼 如 幔 子 J י 赛 四

十 2 2 ) ; 而 以 西 結 異 象 中 的 穹 蒼 （ ^ ^ «  ״
) 則 『即 可 畏 的 冰 眼 （水 晶 ） J ( 結  

一  2 2 ) ，即 透 明 的 י ז 像 水 晶 般 耀 眼 J 
( R S V ， sh in ing  like  c ry sta l ) י 極 爲 眩 目 ， 

以 致 令 人 生 畏 （K D ; 參 但 十 二 3 
r  光  J ) 。

參 考 咨 目 ：B ro c k in g to n，L· H ·, “ H e ig h t,” 
in  R T W B , pp . 1 0 5 1 0 6 L .־־  e u p o ld , H . C .9 
E xposition  o f  G enesis, vol. 1, B ak er, 1950, 
pp . 5 9 6 1 ־ ־ . L o rizy n er, H . ， “ T h e  F irm a- 
m en t a n d  th e  C lo u d s ，” S tu d ia  Theologia  1: 
188 — 96 . S k inner, J ., G enesis  , IC C , pp . 
41 — 50. H a rr is , R . L ., “ T h e  B ible a n d  
C o sm o lo g y ” JE T S  5: 11 一 17.

J .  B . P .

2 2 1 8 י1  , י ר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1 8 a ל!+  ל  (ra q j 薄 

2 2 1 8 b  ! rdq) רקילן iq) 薄 餅  

2 1 1 8 c 太 ר^ה  陽 穴 （士四

2 1 ， 22 ; 五  26  )

raq  ^ 1 - . ,־ ־   " . \  :
這 個 少 見 的 形 容 詞 只 出 現 過 三 次 ，都  

是 在 法 老 王 向 約 瑟 所 敍 述 的 夢 境 中 。本 字  

根 只 用 來 描 述 從 尼 羅 河 上 來 的 七 隻 瘦 牛

創 四 一  19〜 2 0 , 2 7  ) 。本 字 根 也 發 展 成) 
只 有 』 ，在 舊־״一 個 常 見 的 副 詞 ，意 思 是 

約 出 現 一 百 多 次 。最 早 是 在 創 六 5 ， Γ人 

類 心 思 終 日 所 計 謀 的 ，沒 有 別 的 ，只 有 壞 

事 J ( 呂 本 ） 。這 個 意 思 從 不 會 有 改 變。

r S g i g 無 酵 薄 餅 

本 陽 性 名 詞 是 由 動 詞 字 根  

的 《^1111衍 生 而 出 的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八 

抹 油 的 無 酵״ 次，־ 。本 字 是 用 來 描 述 素 祭 

薄 餅 j  ( 利 二 4  ) 。預 備 , · % 每 是 利 未 人 

的 職 责 （代 上 廿 三 29  ) 。其 他 的 用 法 都 是 

在 糜 西 五 經 （出 廿 九 2 ， 23 ; 利 七 12 ; 八

。( 1 5 ， 19 26 ;民 六

.W . W

(8 却〇^  11 吐 （利 十 五)< .2 ר?ןר 2 1 9

衍 生 詞

; r d W 唾 沫 （赛 五 十 ן〈6 ר 2 ר 2 1 9 a
(伯 卅 1 0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ה ש 2 ר 2 2 0
r i 8 h y d n ) 許 可  I ϋ ΐ) ן ו שי 2 ר 2 2 0 a

( 三 7
見  2220a ו ו שי ל

Υ ώ θ Α α τ η )書 寫 、記 錄 （但 十) ם ש 2 ר 2 2 1
( 21

行 惡 、作 壞 事 來 自 2 ר^זע 2 2 2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錯 誤 、 惡 + ע ^ 2 ר 2 2 2 a
事 、罪 惡  

r d s h d ‘ ） 悉 的 、犯) ען ^ז 2 ר 2 2 2 b

Λ‘ 罪 惡 、 惡“)!2 רי^דדו־ ־ 2 2 2 c

事

2 2 2 2 d  ( m i r s h a ‘ a t) %·
((代 + 廿 四 7

錯 誤 、惡״ 本‘ ־ 動 詞 是 由 名 詞 r e j /m 
似 乎 有 兩 種 意 思 ：（&)作י事 j 衍 生 而 出 的 

惡 ；⑶ 定 爲 有 罪 。共 出 現 3 3 次。 

本 動 詞 僙 以 Q a l和 H i p h i l出 現 。以 

。Q a l出 現 時 意 思 是 作 鉗 、不 公 或 是 有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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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 r a s h a €)

而 H ip h i l意 思 就 是 定 爲 有 罪 或 作 惡 事。 

亞 蘭 文 的 形 容 詞 r 作 惡 的 人 j 
行 善 的 人 j 對 立״ 和־ 另 一 形 容 詞  

(PKon* o /  A N E T , 頁  4 3 0， I I.
168.171 )。在 舊 約 ，字 根 /·办 /!«3‘是 

「公 義 J 最 重 要 的 反 義 字 （ ‘ K. 
R ich a rd s , “ A  F o rm  a n d  T ra d itio -h is to- 

P h . D . d is se r ta tio n, ״״, €rical S tudy  o f  rsh 
）〔4 0 2 :83 C la re m o n t，1 9 7 0 〔 參  Z A W 

珥 指 由 邪 惡 思 想 、言י本 字 和 相 反。 

語 、舉 止 & 有 的 負 面 行 爲 ，逭 不 僅 是 與 神 

也 是 與 整 個 人 類 爲 敵י屬 性 相 反 的 行 爲 

同 時 亦 洩 漏 出 人 心 中 的 不 平 衡 與 不 安י的 

ri7e/ I-II־(參 赛 五 七  20 ; 參  J . P e d e rse n ， /s
〔L o n d o n 〕，頁  4 1 8 f· ) ° 

律 法 中 提 到 若 有 兩 個 人 因 財 物 的 問 題 

神 就 要 定 其 中 一 人 爲י而 彼 此 懷 恨 、爲 敵 

有 罪 。 另 一 類 似 的 律 法 提 到 （ 申 廿  

五 1 ) ，法 官 若 定 義 人 無 罪 ，定 惡 人 有 

罪 ，他 就 是 公 平 的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社 會 關 

係 決 裂 時 就 必 須 有 公 平 的 審 判 出 現 。撒 上 

十 四 4 7 就 是 一 個 國 與 國 間 關 係 破 裂 的 例 

子 ：掃 羅 攻 打 周 圍 的 敵 人 。本 動 詞 亦 可 用 

來 描 述 一 般 社 會 關 係 的 崩 溃 （ 詩 九  

四 21 ) ，惡 人 惡 待 好 人 。惡 人 與 好 人 之 間 

的 對 比 ，在 神 待 人 之 方 式 的 光 照 下 ，顯 得 

格 外 突 出 。神 敵 擋 邪 惡 ，因 爲 那 是 與 祂 的 

本 質 相 違 的 （伯 四 十 8 ; 詩 卅 七 33 ; 箴 十 

二 2 ; 赛 五 十 9 ; 五 四 17 )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諸 王 的 善 與 惡 就 是 以 此 標 準 來 評 估 的 

(代 下 廿 35 ; 廿 二 3 ) 。所 以 神 的 子 民 抗 

議 說 他 們 是 無 罪 的 ，他 們 並 沒 有 像 惡 人 一 

樣 地 作 惡 （撒 下 廿 二 22 ; 伯 十 2 ; 7 ; 詩

°）〔2 2 十 八  2 1 〔 Η 
惡 人 與 好 人 之 間 之 所 以 會 有 差 異 ，乃 

是 因 爲 有 一 方 的 生 活 方 式 違 反 了 神 的 律 法 

; (箴 十 七 15 ; 但 十 二 10 ; 參 伯 卅 二 3
。( 32 一־ |-王 上 八 32 ; 但 

然 而 道 種 生 活 方 式 並 非 改 變 不 了 的， 

根 本 上 要 靠 著 認 罪 悔 改 來 改 變 。逭 一 點 可 

; 以 從 幾 篇 懇 求 的 禱 吿 中 翁 出 （代 下 六 37 
。( 尼 九 33 ; 詩 一 〇 六 6 ; 但 九 5

錯 誤 、惡事  

本 陽 性 名 詞 指 的 是 與 神 的 屬 性 相 違 的 

；〔5 生 活 方 式 （伯 卅 四 10 : 詩 五 4 〔 Η 
也 被 用 於 控 吿 和 審 判 中8〕（י 四 五 7 〔 Η 

。( 11〜(赛 五 八 4  ; 結 三 19 ; 彌 六 1 0

大 衛 與 掃 羅 有 一 次 會 面 時 ，大 衛 宣 稱 

他 不 能 傷 害 王 ，因 爲 那 是 rM Aa‘。在 其 他 

經 文 中 ’ 不 公 平 （傅 三 1 6 ) 、施 暴 於 人 

(赛 五 八 4 ) 以 及 在 買 資 中 不 誠 實 （彌 六 

10〜11 )也 都 屬 於 道 種 罪 。以 利 戶 兩 次 控 

訴 約 伯 是 r e5Aa ‘，約 伯 對 此 控 訴 激 烈 地 抗

辯。

在 智 慈 文 學 中 ，^ ^ 如 ‘是 用 來 敵 擋 

Γ 公 義 J 和 Γ 義 j 的 。追 逐 是 多 麼 

地 不 合 宜 ，也 會 帶 來 何 等 可 怕 的 毀 滅 ，而 

所 帶 出 的 就 是 痛 苦 （箴 十 2 ; 十 二 3 ; 傅 

七 2 5 ; 八 8 ) 。 何 西 阿 也 同 意 道 點 

(十 13 ) 。詩 人 祈 求 神 揭 發 這 類 的 罪 （十 

15 ) ’智 慧 人 則 宣 稱 他 絕 對 要 過 與 惡 對 立 

的 生 活 ，也 就 是 公 義 的 生 活 （箴 八 7 ; 參

。）〔1 1 詩 八 四 1 0 〔 Η 

雖 然 以 赛 亞 描 述 《从〃 ‘ 爲 軛 ，不 過 

不 論 是 他 或 是 其 他 舊 約 的 作 者 都 不 認 爲 

r^ A a  ‘ 會 永 遠 地 轄 制 人 。甚 至 早 在 出 埃 及 

時 ，摩 西 就 曾 懇 求 神 不 要 思 念 以 色 列 百 姓 

的 罪 （申 九 27 ) 。詩 人 爲 個 人 的 罪 祈 求 神 

的 赦 免 （詩 一 四 一  4  ) 。耶 十 四 2 的 禱 吿 

就 承 認 罪 的 眞 寅 性 。赛 五 八 6 記 載 神 宣 稱 

祂 要 解 開 人 身 上 的 軛 以 赦 免 人 的 罪 ；不 過 

此 點 也 由 一 道 神 聖 的 命 令 宣 吿 人 必 須 爲 自 

身 的 罪 孽 與 蒙 赦 負 起 责 任 加 以 平 衡 （結 卅

° ( 三 12

惡 的 、有 罪 的‘ 
本 陽 性 名 詞 共 出 現 超 過 2 6 6 次 ，大 多 

在 約 伯 記 、詩 篇 、箴 言 和 以 西 結 窨 。本 字 

的 用 法 幾 乎 與 每 一 個 表 示 罪 、邪 惡 、罪 孽 

的 希 伯 來 字 平 行 。本 字 亦 可 當 做 形 容 詞。 

具 體 而 言 是 指 某 類 型 之 人 的 行 爲 舉 止 ，有 

時 候 本 字 依 上 下 文 的 意 思 指 人 的 態 度 與 意 

而 非י圆 。 ‘ 主 要 是 一 * 種 客 觀 的 駆 實

主 觀 的 現 象。

之 爲 惡 ，是 因 爲 與 神 的 屬 性 和0״^他 

心 意 相 違 。在 亞 伯 拉 罕 的 代 求 中 可 看 出 神 

是 忌 恨 ‘ （惡 ）人 的 。出 廿 三 7 ; 伯 

三 11 ; 彌 六 九־10 22 ; 詩 卅 七 28 ; 結 州

亦 有 此 記 載。 

惡 人 有 侵 犯 別 人 之 社 會 權 利 的 罪 名， 

因 爲 他 們 是 強 暴 的 、貪 婪 的 、陰 謀 陷 害 窮 

人 ，而 且 爲 了 達 到 目 的 不 惜 殺 人 。總 而 言 

之 ，惡 人 已 經 威 脅 到 整 個 社 會 的 安 全 了。 

他 們 在 商 場 上 和 法 庭 上 都 不 誠 實 ，可 由 出 

二 13 ; 民 卅 五 31 ; 撒 下 四 1 1 看 出 。代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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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2 就 特 別 提 到 這 些 人 是 恨 惡 神 的 。瑪 

三 1 8 描 述 這 些 人 身 上 最 大 的 特 徴 就 是 不 願

服 事 神。

在 箴 言 共 出 現 8 0 次 ，其 中 有״兩 妨 

一 半 是 用 作 （義 人 ）的 反 義 平 行 用  

我 們 可 以 淸 楚 蒞י字 ’ 而 由 此 ^ 比 中 

人 的 輪 廊 。詩 人 聲 言 他 絕 不 是 惡׳ 出 Γδ5Λδ 
人 ，因 爲 他 們 迫 害 他 並 敵 擋 神 與 祂 的 律， 

他 有 時 也 祈 求 神 保 守 他 脫 離 他 們 。箴 言 用 

與 的״許 多 反 義 平 彳 丁 句 來 比 較  

差 異 。重 點 是 集 中 在 這 兩 種 生 活 ^ 態 的 品 

質 以 及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惡 人 離 棄 神 ，義 人 

卻 就 近 神 。雖 然 惡 人 是 壓 迫 人 ，也 是 欺 詐 

義 人 卻 是 正 直 又 愛 慕 餌 理 的。י人 的 

其 他 反 義 字 有 ：/ a w 「無 瑕 庇 的 JI ( 伯 

1 5 ) ; yayAar r 正 直 的  j־ 九  22 ; 策

11-(詩 卅 七  37f. ; 箴 二  21f. ; Λ
( ; 等 ） ；m a i/:? /「智 慧 人 j  ( 但 十 二 10 

窮 人 』= 『 受 苦 的 人 J ( 也 / ，赛 十』

\ 4-------，伯 份 六 6 ; ‘δ/2άνν 4 ; ‘?מע י—
詩 一 四 七 6 ) 等 等。 

語 意 學 上 與 本 字 平 行 的 有 ：「恨 惡 義 

人 的 J ( 詩 卅 四 2 1 〔 Η  2 2 〕 ） ； Γ作 孽 

的 J ( 詩 廿 八 3 ; 九 一 7 〔 Η  8 〕 ； 一 Ο— 
8 ;—四 一  1 0 〔 Η  9 〕 ；參 赛 五 五 7 ; 伯 廿 

m ，詩 廿? ״（『二  1 6 ，1 8 )  ; 1" 惡 人 

六 5 ; 卅 七 1 0 〔 Η  9 〕 ；箴 廿 四 1 9 ，r a，

，詩 十 15 ; 箴 四 14 ; 十 四 19 ; 廿 

四 4 ; ״ αννννδ/ י  20 ; m ’ ，詩 七  一 

伯7 י/ ^ /伯 廿 七 7 ; 蔵 廿 九 27  ; Λδ 
;廿 5 )  · · 「殘 藥 人 」 （ 詩 七 一 4 

詩 一 四 י f 5 ·· ’isfi h Sm dslm־ 詩 י
: a r / j ，赛 十 三 〇 ( ״11 5 ) : Γ 強 骚 人 j 

; 伯 十 五 20 ; 廿 七 13 ; — 詩 卅 七 35 
Γ 轄 制 人 的 j ，赛 十 四 5 ) ; Γ 

驕 傲 人 J ( 趺 ，？w ，詩 九 四 3 ; 參 伯 四 十 

( 12 ; ，「傲 慢 的 人 j ，赛 十 三 11 

愚 昧 人 』 （〜 /7 ? m ，詩 七 三 3 ; 七 五ז; 
4〔 Η  5 〕 ） ； Γ 財 主  _! ( ‘ ， 赛 五 

三 9 ··參 詩 十 七 13ff· ) ; r 罪 人 』 （詩 一 

1 ，5;—〇 四 3 5 )  ; Γ 褻 慢 人 』 （ 詩 

一  1 ; 箴 九 7 ) ; Γ 犯 法 的 人 《1 ( 詩 卅 七 

；〔4 38 ) ; Γ 撒 謊 的 人 j  ( 詩 五 八 3 〔 Η 
一 〇 九 2 ) ; 『 不 忠 實 的 人 』 （ 耶 十 

二  1 ; 哈 一  13 ; 箴 二  22  ; 廿 一  18 ) 等。 

惡 人 的 內 心 與 外 表 相 稱 。他 們 都 是 品 

行 不 良 的 、傲 慢 的 、背 逆 的 、卑 鄙 的 、善 

變 的 、褻 潰 的 。每 個 人 一 定 以 爲 惡 人 必 會

而 且 無 時 無 刻 不 受 懲 戒。י受 法 律 的 制 裁 

琪 實 不 然 ，約 伯 就 深 深 爲 逭 種 顚 倒 的 道 徳 

; 次 序 所 困 擾 （伯 九 24  ; 十 3 ; 十 六 11 

廿 一  7 ，1 7 ， 28 ) 。傅 道 者 （傅 七 15 ; 八 

14 )和 耶 利 米 （十 二 1 ) 亦 爲 此 現 象 大 惑

不 解。

然 而 ，一 些 人 在 遭 難 之 時 產 生 疑 惑， 

並 不 能 遮 掩 神 強 烈 容 不 下 惡 人 的 事 寅 。不 

僅 傜 是 先 知 和 詩 人 懇 求 神 懲 罰 惡 人 ，神 自 

己 也 宣 稱 祂 必 要 如 此 ，聖 經 也 描 述 了 神 懲 

，〔6 罰 的 可 怕 （伯 卅 六 17 · ·詩 九 5 〔 Η 
1 6〔 Η  1 7 〕 ； 箴 廿 四 2 0 〜 2 4  · ·耶 廿 五

。( 31 ;番 一  3 ; 瑪 四 3 
人 也 許 以 爲 只 要 神 刑 罰 惡 人 ，道 徳 秩 

序 必 # 道 整 ；但 是 神 的 僕 人 知 道 審 判 、懲 

罰 並 非 神 最 佳 或 最 渴 望 的 解 決 方 式 ；神 和 

人 都 認 爲 救 恩 才 是 對 付 惡 人 最 好 的 辦 法。 

詩 人 祈 求 赦 罪 （七 一  4 ; 八 二 4  ) 。神 不 

更 確 切 地 赦 免 （赛י (僅 應 許 （赛 五 五 7 
五 三 9 ) 。摩 西 （民 十 六 26 ) 、一 個 智 慧 

人 （箴 四 14 ) 、以 赛 亞 和 一 位 先 知 （赛 五 

五 7 ) 勸 誡 人 要 離 棄 罪 惡 生 活 回 轉 到 神 面 

前 。特 別 在 結 十 八 章 和 卅 三 章 ，先 知 記 敍 

道 種 離 惡 就 神 的 责 任 完 全 在 個 人 身 上 。聖 

經 也 記 載 因 神 的 憐 恤 而 得 拯 救 的 見 證 （詩 

一  1 ; 卅 七 4 0 ) 以 及 仰 望 這 救 恩 的 決 心 

。( 95 九-------( 詩州*九  1 〔 Η  2〕；

risA  a 罪 惡 、惡事 

本 陰 性 名 詞 共 出 現 1 5 次 ，大 多 數 指 邪 

惡 或 罪 惡 行 爲 的 抽 象 意 思 。摩 西 吿 訴 以 色 

列 人 ，迦 南 人 的 罪 惡 是 以 色 列 人 能 進 入 迦 

南 地 的 原 因 ，征 服 迦 南 表 示 一 種 懲 戒 ，而 

非 證 明 以 色 列 的 偉 大 （申 九 4 〜 5  ) 。摩 西 

ό׳也 吿 訴 人 民 的 審 判 官 要 趕 出 那 些 作 Γί5Λ 
ά 和 義 人 （箴 ״ 的 人 。智 慈 人 兩 度 對 照 γ^Λ 

-f-一  5 ; 十 三 6 ) 。在 瑪 三 1 5 ，那 些 作 惡 

的 人 被 描 寫 爲 敵 對 神 的 傲 慢 人 （參 結  

五 6 ) ，這 些 人 的 結 局 都 是 很 悲 慘 的 （見 

赛 九 18 ··瑪 一  4 ; 四 1 ) 。天 使 讓 撒 迦 利 

亞 蒞 見 一 婦 人 （罪 惡 ）坐 在 盘 器 中。 

結 十 八 章 和 卅 章 也 將 由 義 與 惡 中 當 作 

的 選 擇 股 於 人 的 面 前 。人 可 選 擇 要 轉  

A # 5 轉 向 神 而־»向 ΓΪ5Λ a 而 死 ，或 遠 離 rt

活°

m ir s h a ‘a t %·
陰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只 出 現 一 次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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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3 ח  ש ר  ( r s h p )

下 廿 四 7 ) י  強 烈 地 稱 呼 亞 他 利 雅 爲 『惡  

婦 j  ( 〔具 體 的 〕邪 惡 · B D B  ) 。

參 考 密 目 ：G elin，A lb e rt, /מ  r/ie 5 访/泛， 
D esclee, 1 9 6 4 .關 於 ‘ 和 指 罪 惡 的 同  

義 字 見 י   G ird le s to n e，R . B·, S O T  pp· 
7 6 85 P ,־־־  o ru b c a n , S te fan , S in  in the  O ld  
Testam ent, R om e: H erd e r, 1963. Q uell, G ., 
S in , L o n d o n : A d a m  a n d  C h arle s  B lack , 
1951, R ich a rd so n , A la n , A  Theological 
W ord  B o o k  o f  the B ible, L o n d o n : S C M , 
1957. S m ith  C . R ., The B ib le  D octrine o f  
S in , L o n d o n : E p w o rth , 1953. T H A T . II , 

pp· 813— 18·
G . H . L .

2 2 2 3 ח  ש ר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2 3 a ח+  ^ ר'  ( r e s h e p ) 火 焰 、 火

光 、火星

有 人 認 爲 伯 五 7 中 的 並 非 指 字  

面 上 的 火 花 ， 而 是 指 熱 病 與 瘟 疫 之  

神  R eshep  ( 參  P o p e , M ., A B , 在 所  

引 之 處 ） 。從 約 伯 記 和 其 他 地 方 的 確 可 找  

到 這 類 神 話 主 題 ，不 過 只 是 用 作 例 証 ，並  

非 相 信 那 些 神 話 的 眞 贲 性 。W . F . A lb rig h t 
稱 這 就 是 以 色 列 眞 正 的 化 除 神 話 （Y G C ， 

頁 185— 189 ) 。£.5111^:1<:對 這 事 :情 的 硏 究  

非 常 订 用 （ “ M y th o lo g y  a n d  th e  B o o k  o f  
J o b ，” JE T S  13 : 101 — 108 )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必 須 記 得 ，以 色 列 人 當 時 處 於 充 斥 萬  

物 有 靈 理 論 的 環 境 中 ，那 些 外 邦 的 人 認 爲  

自 然 界 中 物 體 都 有 ® ，以 色 列 人 在 這 種 環  

境 中 待 了 好 幾 個 世 紀 。太 陽 也 是 太 陽 神 ， 

海 也 是 海 神 。當 以 色 列 人 使 用 太 陽 、海 、 

火 這 類 字 眼 時 ，無 須 刻 意 除 去 其 神 話 性 ， 

通 常 以 色 列 人 只 是 不 採 泛 靈 主 義 的 說 法 而  

已 。

R . L . H .

2 2 2 4 ש♦  损 ר^ז 壞 、败 壞 本 動

詞 以 P oel ( 耶 五 17 ) 和 P u a l ( 瑪

一  4 ) 出 現

ר« תו ר  f r a « %  見  2227b

2 2 2 5 ח*  ת ר  水 滚 以  P iel ( 結 廿

四  5 ) 、P u a l ( 伯 卅  27  ) 和  H ip h il 
( 伯 四 一  3 1 〔 Η  2 3 〕 ）出 現

衍 生 詞

開 滚 （結 廿 四 (：ח 2 ס 2 2 5 a
# (5

V S t e m ) 綁 、 依 附 （ 彌 一) ם ס 2 ל 2 2 6
( 13

羅 腾 樹 （王 上 2 ר־^ם 2 2 6 a
十 九 5 ; 伯 卅 4 ; 詩 一 二

(4 Ο

綁 鎖 以  P u a l ( 鴻 三 ס 2，ל 2 2 7
10 )和 N ip h a l ( 傅 十 二 6 ) 出 現

衍 生 詞

2 2 2 7 a  !1扣 7 鎖 鍊 （赛 四

(十 1 9
鎖 鍊 （結 七 ,2 רתול 2 2 7 b

( 23 ;王 上 六 2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ת ת 2 ר 2 2 8

2 2 2 8 a  戰 就 （ 何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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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9 ר  א ש  p v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2 9 a  6  $ ר א · ’加 > 酵 （出 十 三

7 ;  ¥ 十 六 4 )

ת א ש  見  1421 j

2 2 3 0 ך <^6  כ ש 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3 0 a ך  ? שו  樹 枝 的 密 網

( 撒 下 十 八 9 )
2 2 3 0 b  (^ δ״ ό Α ^ ί 格 子 （可 能

是 ^ 戶 的 ，王 下 一  2 ; 網 狀  

物 ，王 上 七 17 )

2231  飽 足

衍 生 詞

2 2 3 1 a עו  ב ש  ( i d b a ‘） 豐富 

2 2 3 1 b  ! ה ^ כ ש  ( s a b €a ) ה  ^ כ י ש  
广乂6 ‘幻 滿 足  

2 2 3 1 c ע+  ב ש  ） 許多

2 2 3 I d ^ן  כ ש  滿 足 的

本 勋 詞 通 常 意 爲 『因 有 營 赉 之 物 而 飽  

足 J ，用 於 以 色 列 人 因 屁 起 取 得 嗎 哪 而 飽  

足 （出 十 六 8 ) 。H ip h i l則 指 主 以 餅 來 餵  

飽 祂 的 子 民 ，例 如 當 祂 居 於 錫 安 時 ，祂 要  

使 其 中 糧 食 豐 滿 ，窮 人 均 得 飽 足 （詩 一 三  

二 1 5 ) ，不 過 其 中 的 含 意 應 不 只 是 肉 身 的  

飽 足 。詩 人 提 醒 耶 路 撒 冷 應 當 稱 頌 主 ，因 

爲 祂 用 上 好 的 麥 子 使 他 們 滿 足 （詩 一 四 七  

14 ) 。但 是 到 了 耶 利 米 的 時 代 ，背 道 之 人  

卻 愚 昧 地 認 爲 他 們 食 粗 的 豐 盛 是 來 自 天 后  

的 福 祉 （耶 四 四 17 ) 。

本 字 也 用 於 擬 人 化 筆 法 ，意 思 亦 同 。 

大 地 因 神 的 創 造 而 滿 足 （詩 一 四 13 ) 。到  

了 主 大 而 可 畏 的 日 子 ，刀 劍 必 呑 吃 得 飽  י
飲 祂 敵 人 之 血 飲 足 （耶 四 六 10 ) 。

本 字 除 了 表 示 滋 養 外 י 也 指 生 活 中 其  

他 部 分 的 滿 足 。大 衛 和 耶 和 耶 大 死 時 曰 子  

滿 足 （代 上 廿 三 1 ，代 下 廿 四 15 ) ，而 耶  

和 華 栽 種 的 樹 都 滿 了 汁 漿 （ 詩 一 〇  

四  16 ) 。

έδ6α‘ f 客 、 充 足

在 本 陽 性 励 詞 出 現 的 八 次 中 ，有 七 次  

提 及 食 物 。曠 野 中 的 百 姓 抱 怨 此 時 的 食 物  

不 能 和 在 埃 及 令 他 們 吃 得 飽 足 的 食 物 相 比  

( 出 十 六 3 ) 。神 在 祂 的 恩 典 中 賜 下 了 嗎  

哪 使 他 們 在 曠 野 中 飽 足 （詩 七 八 25 ) 。根  

據 律 法 י 以 色 列 民 只 有 在 遵 行 律 例 ，謹 守  

與 耶 和 華 所 立 之 約 時 ，才 得 飽 足 （利 廿 五  

19 ; 廿 六 5 ) 。

根 據 所 羅 門 的 智 慈 ，義 人 必 吃 得 飽 足  

( 箴 十 三 25 ) 。以 上 這 些 經 文 的 涵 意 應 該  

不 値 只 於 物 質 層 面 ，而 土 地 的 眞 正 擁 有  

者 —— 耶 和 華 ，則 要 求 人 們 容 許 窮 人 進 入  

萌 萄 園 י 隨 意 吃 飽 （ 申 廿 三 2 4 〔 11 
2 5 〕 ） 。與 勋 詞 相 仿 י 名 詞 亦 有 暗 喩 用  

法 ’ 指 靈 性 上 得 飽 足 。當 彌 赛 亞 復 活 時 ， 

他 宣 稱 「在 你 （神 ）面 前 有 滿 足 的 喜 樂 j  
( 詩 十 六 Π  ) 。

由 此 衍 生 出 一 個 意 思 ，是 以 暗 喩 表 示  

因 耶 和 華 恩 赏 而 得 的 靈 衷 的 滿 足 。詩 人 說  

因 著 主 聽 了 他 的 禱 吿 ，將 他 由 惡 人 手 中  י
死 亡 邊 緣 救 了 出 來 ，謙 卑 人 必 得 飽 足 （詩  

廿 二 2 6 〔 Η  2 7 〕 ） 。在 這 首 彌 赛 亞 詩 篇  

中 י 其 中 所 應 許 的 滿 足 不 只 限 於 食 物 飮  

水 ，也 包 括 因 神 垂 聽 義 人 禱 吿 而 有 的 滿  

足 。耶 穌 自 己 在 登 山 钗 訓 中 ，亦 陳 述 了 相  

同 的 意 思 ：『饑 渴 慕 義 的 人 有 福 了 י  因 爲  

他 們 必 得 飽 足 』 （太 五 6 ; 參 詩 一 0 七

9 ) 。以 赛 亞 說 恩 慈 的 人 必 將 在 久 旱 之 地 也  

尋 見 靈 魂 的 滿 足 （赛 五 八 11 ) 。而 靡 西 則  

爲 以 色 列 早 早 飽 得 耶 和 華 的 慈 愛 禱 吿 （詩  

九 十 1 4 ) 。受 苦 之 僕 因 自 己 的 死 所 帶 來 的  

新 生 命 而 心 滿 意 足 （赛 五 三 11 ) 。

人 有 可 能 因 粗 食 不 夠 ，吃 卻 不 得 飽 足  

( 利 廿 六 26 ; 彌 六 14 ) ; 亦 可 能 錢 財 過  

多 卻 毫 不 滿 足 （傅 四 8 ) 。事 资 上 贪 愛 銀  

子 的 人 必 無 法 滿 足 於 銀 子 （傅 五 1 0 〔 Η

9 נ ) °
另 外 有 一 些 朿 西 是 永 無 饜 足 的 ：墳 墓  

( 哈 二 5 ) ; 人 的 眼 目 （箴 廿 七 20 ) ; 陰  

間 、石 胎 、浸 水 不 足 的 地 以 及 火 （箴  

卅 1 6 ) 。而 愚 頑 人 吃 飽 則 是 令 地 都 擔 不 起  

( 箴 卅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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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2  ( s a b a r )

以 上 所 舉 多 少 還 算 是 正 面 的 用 法 ，不  

過 本 字 也 有 一 些 負 面 的 涵 義 。有 時 人 會 被  

不 好 的 事 物 所 充 滿 י 此 時 本 字 會 以 定 罪 的  

口 吻 表 達 Γ 太 多 ，過 跫 J ( 詩 八 八 3 〔 Η  

4 〕 ） ；人 也 會 被 藐 視 與 嘲 笑 所 充 滿 （詩 一  

二 三 4 ) 。罪 人 理 所 當 然 的 充 滿 羞 恥 （哀  

三 30 ) 。 耶 利 米 自 稱 充 滿 苦 楚 （ 哀  

三 1 5 , 參 耶 九 1 8 ) ; 不 過 一 個 人 若 是 能  

因 被 羞 辱 充 滿 而 開 始 信 靠 神 ，則 是 一 件 好  

事 （哈 二 16 ) ; 主 必 將 法 老 抛 在 曠 野 任 由  

野 猷 吃 飽 （結 卅 二 4 ) 。

耶 和 華 厭 煩 不 公 義 的 祭 物 『已 經 敉  

了 J ( 赛 一  11 ) ，而 客 人 就 好 像 魚 一 樣 ’ 
隔 了 三 天 就 臭 了 （箴 廿 五 17 ) 。

另 外 還 有 一 種 靈 性 上 的 危 險 ’就 是 物  

質 的 飽 足 會 導 至 人 獨 立 自 主 而 不 依 靠 神 ° 
摩 西 曾 警 吿 以 色 列 人 ，要 避 免 在 吃 得 飽 足  

的 時 候 י 就 忘 掉 他 們 的 主 （申 六 11 ; 參 八

1 0 ) ; 而 神 也 早 已 預 見 他 們 必 會 因 此 背 約  

忘 恩 （申 卅 一  20  > 。因 此 箴 言 中 的 亞 古 珥  

比 主 禱 文 更 早 向 主 祈 求 日 用 飲 食 今 曰 賜  

下 י 而 不 求 富 裕 ，免 得 過 份 飽 足 就 不 認 主  

( 箴 卅 9 ) 。

，沉6公 滿 足 、豐 富 、足 够  

本 陰 性 名 詞 有 六 次 用 於 先 知 辔 ，用 指  

食 物 的 飽 足 、肉 身 的 欲 望 的 滿 足 ，以 及 靈  

裏 的 滿 足 。推 羅 的 貨 財 必 爲 住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的 人 所 得 ，他 們 將 吃 得 飽 足 （赛 廿  

三 1 8 )’。以 西 結 邀 請 飛 鳥 前 來 飽 吃 以 色 列  

最 北 方 之 仇 敵 的 脂 油 （結 卅 九 1 9 ) 。

本 字 也 和 否 定 詞 連 用 ，表 各 種 原 因 導  

致 的 缺 乏 。被 擄 歸 回 之 人 吃 卻 不 得 飽 ，是  

源 自 他 們 不 正 確 的 優 先 次 序 （該 一 6 ) ; 

以 色 列 的 守 望 者 雖 殘 民 以 自 肥 י 但 因 自 己  

的 貪 欲 始 終 不 知 飽 足 （赛 五 六 11 ) ; 耶 路  

撒 冷 則 因 貪 色 無 厭 （飽 ）甚 至 與 亞 述 行 淫  

( 結 十 六 28 ) 。肉 身 食 物 雖 永 遠 無 法 讓 人  

飽 足 ，神 的 屬 趣 祝 福 卻 可 以 （赛 五 五  

2 )  °

硏 究 本 励 詞 的 用 法 可 看 出 物 質 的 飽 足  

常 會 成 爲 一 項 陷 阱 ，引 人 入 罪 。結 十 六 49 

就 說 ： Γ 糧 食 飽 足 J 是 陷 所 多 瑪 與 耶 路 撒  

冷 於 罪 的 原 因 。

足 够 、豐 富 、飽 足  

六 次 出 現 於 創 世 記 ，一 次 於 箴 言  

三 1 0 ,  一 次 於 傅 道 褂 五 1 2 〔 Η  1 1 〕 ，本

陽 性 名 詞 似 乎 指 食 物 的 豐 足 。

紜 6 5 : 滿 意 、飽 足 、觉 富

本 形 容 詞 出 現 於 舊 約 共 1 0 次 ，每 次 均  

表 達 了 盥 盛 與 滿 足 。在 創 廿 五 8 亞 伯 拉 罕  

壽־״ 數 滿 足 j 而 死 。箴 廿 七 7 提 到 一 個 吃  

得 飽 足 的 人 י 而 約 伯 則 自 述 他 滿 了 羞 （伯  

十  1 5 )  °
B . K . W .

2 2 3 2  檢 查 （ Q al ) 、等 候

、盼 望 （ P iel )

衍 生 詞

2 2 3 2 a  + י5ש  盼 望 （ 名

B D B 將 本 字 分 作 兩 個 字 根 ，其 一  

以 Q a l出 現 兩 次 ，意 爲 審 查 ，和 阿 拉 伯 字  

根 ·yM flra「探 求 』 有 關 ，另 一 * 個 字 根  

以 P i e l出 現 八 次 ，意 爲 等 候 、盼 望 。K B  

則 視 其 爲 同 一 字 根 。但 這 兩 本 字 典 都 認 爲  

字 根 之 Q a l 意 爲 察 驗 ，P i e l意 爲 等  

候 、盼 望 。

尼 希 米 察 看 耶 路 撒 冷 的 城 牆 ，即  

是  Q a l ( 尼 二  1 3 ,  1 5 ) 。詩  九  166
Γ 我 仰 望 了 你 的 救 恩 』 ，其 中 纟 站 狀 用 來  

表 達 了 一 個 Γ 遵 行 了 你 的 命 令 J 的 人 堅 定  

地 等 候 仰 望 耶 和 華 的 救 恩 。正 如 上 述 詩 人  

所 述 ，用 信 心 等 侯 耶 和 華 的 救 恩 ’詩 一 四  

五 1 5 則 提 到 ־| 萬 民 的 眼 目 均 仰 望 你 此’ ־1  

處 他 們 所 έδ δ α Γ仰 望 的 則 是 Γ 隨 （按 ）時  

的 食 物 J 。本 字 有 時 也 指 盼 望 落 空 。斯 九  

1 就 提 到 猶 太 人 的 仇 敵 盼 望 轄 制 他 們 ’反 倒  

被 轄 制 。

盼 望

本 陽 性 名 詞 只 見 於 詩 —— 九 1 1 6 及 一  

四 六 5 ，兩 處 都 提 及 神 和 祂 自 己 的 話 語 是  

詩 人 的 盼 望 。它 不 只 使 人 存 活 ，並 是 使 人  

得 救 的 力 置 （詩 一 一 九 ） ，又 是 人 的 喜 樂  

( 詩 一 四 六 ） 。

G . G . C·

2 2 3 3  發 達 、生 長 、加 增

衍 生 詞

2 2 3 3 a א  י ^  爲 大 、偉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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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h) ה ד 2 ש 2 3 6

的 （伯州 六־ 26 ··州־七 23 ) 
2 2 3 3 b 冲־1!  成 長 、發 達

( 爲 一 副 型 ）

這 字 形 他 在 衍 約 中 出 現 過 兩 次  

( 伯 十 二 23 ; 卅 六 24  ) 。約 伯 在 回 答 友  

人 時 י 表 示 即 便 他 在 個 人 的 苦 難 中 י 亦 接  

受 神 至 髙 無 上 的 權 柄 ，並 解 釋 說 『他 使 邦  

國 興 旺 而 又 毀 滅 J ( 十 二 23 ) ，約 伯 的 意  

思 其 ^ 足 ：統 管 禹 國 的 耶 和 華 י 照 其 旨 意  

行 作 一 切 י 你 們 货 盡 心 思 尋 索 我 受 苦 雛 的  

原 因 י 那 是 不 必 要 的 。

在 伯 卅 六 2 4 ，以 利 戶 指 示 約 伯 不 要 論  

斷 神 ：『你 不 可 忘 記 稱 讚 他 所 行 的 爲  

大 …… j 。以 利 戶 的 窓 思 似 乎 是 ：『聽  

著 ！約 伯 ，你 的 贲 任 是 锌 神 爲 大 י 而非當  

神 懲 罰 你 時 、來 向 神 提 出 苡 問 J 。

因 此 ，紜 扣 ’ 的 用 法 有 二 方 面 ：一 是 指  

神 使 邦 國 興 旺 ；一 是 指 人 認 出 神 的 作 爲  י
也 稱 頌 祂 的 作 爲 ，因 而 使 神 的 榮 耀 更 大 。

副 型 ，用 法 也 類 似 ；參 伯 八 7 ，

11 °

詩 九 二 丨 2 〔 Η 1 3〕提 醒 我 們 י 雖 然  

『惡 人 常 享 安 逸 ，（只 有 ）財 贽 加 增 j 

( 詩 七 三 י ( 12 但 「義 人 要 發 旺 如 棕 樹  י
生 長 如 利 巴 嫩 的 香 柏 樹 』 。

聖 經 中 的 生 活 哲 學 一 部 分 就 由 這 兩 個  

字 和 以 如 作 了 某 種 程 度 的 證 釋 。神 

使 邦 國 興 旺 י 也 使 義 人 在 年 老 的 時 候 י 仍  

然 發 旺 ！茁 有 的 人 可 以 加 增 在 世 上 的 財  

Ϊ 5 ，但 瞬 時 間 就 滅 亡 ；而 敬 虔 的 人 卻 根 鉴  

穩 固 地 生 長 並 且 持 久 ，像 巴 勒 斯 坦 北 部 的  

香 柏 樹 ！我 們 的 職 贲 是 要 因 神 所 行 的 一  

切 ，來 尊 祂 爲 大 ！

G . G· C-

2 2 3 4 ב  שג  (sagab) 是 高 的 、非 常 高 的

衍 生 詞

2 2 3 4 a כ+  ג ש מ  高 處 、避

本 動 詞 表 空 間 的 觀 念 ，指 高 城 （资 廿  

六 5 ) 、高 牆 （箴 十 八 丨 1 ; 赘 卅 13 ) 甚  

至 在 亞 馬 杂 （ A m a rn a  ) 文 件 中 亦 宵 此 用  

法 。

因 和 「高 』有 關 י 故 經 常 使 人 聯 想 到  

穩 妥 的 保 障 ，有 安 全 感 。因 此 申 二 3 6 本 字

意 指 堅 城 ，而 P i e l則 有 二 種 意 思 ··安 置 於  

高 處 或 保 護 、防 禦 （詩 廿 1 〔 Η  2 〕 ；五 九

I 2 י ; 六 九  2 9 〔 Η  3 0 〕 ；九 一  14 ) 。大  

衛 讚 唢 說 ：『這 樣 的 知 識 奇 妙 ，是 我 不 能  

測 的 י 至 高 是 我 不 能 及 的 j  ( 詩 一 卅  

九 6 ) ，也 有 此 意 。雖 人 最 好 的 保 護 ，在  

神 的 面 前 亦 難 以 站 立 得 住 （申 二 36 ; 赛 二

II  ; 廿 六 5 ) ，但 箴 十 八 1 0 說 『耶 和 華 的  

名 是 堅 固 台 ，義 人 奔 入 便 得 安 穩 j 。

本 字 另 外 的 意 思 י 是 指 某 人 升 於 尊 榮  

之 位 。因 此 耶 和 華 （费 二 丨1 ， 17 ) 、祂 的  

名 （詩 一 四 八 13 ) 和 窮 乏 的 信 徒 （詩 一 〇  

七 41 ) 都 『設 置 於 尚 處 j י  即 擢 升 之 意 。

高 處 、高 塔 、避 難 所  

本 陽 性 名 詞 是 從 字 根  

「居 高 J 衍 變 而 來 。在 舊 約 出 現 1 5 次 ，有  

1 1 次 是 在 詩 篇 中 。

本 字 的 大 部 分 用 法 賜 於 好 的 含 義 。

形 容 神 是 信 徒 的 髙 台 （撒 下 廿  

二 3 ) ，或 是 信 徒 的 避 難 所 （詩 四 六 7 ，

1 1 〔 H 8  1 2 〔י  ） 、保 障 （赛 卅 三 16 ) 。此  

種 用 法 暗 指 在 古 代 世 界 י 人 在 逃 難 或 休 息  

時 得 著 居 之 所 ，就 是 找 到 一 個 有 防 禦 工 事  

的 髙 處 ，因 敵 人 或 野 獸 不 易 攀 援 。詩 人 及  

先 知 們 認 爲 這 淸 楚 描 繪 出 信 徒 在 神 與 面 的  

安 全 穩 妥 。

Γ 處 J 和 「高 間 J 不  

能 相 混 一 談 ；後 者 是 迦 南 異 敎 神 祇 如 巴 力  

被 膜 拜 之 處 。 從 未 作 如 此 的 用 法 。

G- G-

ה $ ש 〈神 7幻 見  2233b 
א；ן י ^  見  2233a

2 2 3 5 ד*  ד ש  耙 掘 （僅 以  Piel 出

i i ，伯 卅 九 10 ; 何 十 11 )

2 2 3 6 עזדה   p r f A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3 6 a לי  #  田 野 、 土  地
是 給 办 / ; 的 詩 體 同 義 字 （如 詩  

八 7 〔 Η  8 〕 ；九 六 12 ) 

2 2 3 6 b הו  ד ש  ( ^ d e k ) 田間

田 間 、鄉 下 、土 地 、田地  

本 陽 性 名 詞 的 意 思 較 廣 ，可 指 空 曠 的  

野 地 、鄕 間 或 一 特 定 的 土 地 ，如 田 地 。

若 是 作 爲 前 者 之 意 ，可 指 牧 羊 的 田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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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h) 2237 שה

創 廿 九 2 ) ; 或 是 較 偏 僻 易 發 生 骚 力 琪) 
件 的 田 野 （ 創 四 8 ; 申 廿 一  1 ; 廿 

二 2 5 ) ; 或 野 猷 出 沒 的 田 間 （出 廿 二 31 
Η  3 0 〕 ） ；或 栽 種 植 物 、養 動 物 的 地 區〕 

(創 廿 五 27  ; 卅 14 ; 出 十 15 ) ; 離 有 城 

牆 之 城 市 較 遠 的 田 間 （士 九 3 2 ， 42 : 撒 上 

十 九 3 ) ; 或 與 山 地 成 爲 對 比 的 宽 闊 田 野

。( (士 五 18 ; 耶 十 七 3 
若 指 一 特 定 的 地 區 ，可 指 耕 種 的 田 地 

(創 卅 七 7 ; 得 二 2 ) ; 私 有 的 田 地 （創 

即 在 城י四 七 20 ; 赛 五 8 ) ; 颶 城 市 之 地 

·· 48 市 周 圍 隸 歸 城 市 管 理 的 田 地 （創 四 一 

利 廿 五 34 ) ; 某 國 或 某 支 派 的 領 土 （創 四 

一  4 8 ; 利 廿 五 3 4 ) ; 或 王 個 人 擁 有 的 田 

。( 地 （撒 下 九 7 ; 十 九 2 9 ， 30 
彌 三 1 2 描 述 一 幅 可 畏 景 象 ：『錫 安 要 

像 一 塊 田 被 耕 種 j 。耶 卅 二 7 〜4 4 並 不 只 

乃 是י形 容 古 代 買 资 田 地 的 手 續 爲 何 而 已 

藉 此 軍 件 ，預 言 未 來 神 仍 需 要 救 臜 以 色 列 

他 們 的 戲י孩 萤 不 受 驚 嚇י的 地 。在 那 時

耍 聲 要 取 代 征 服 者 的 馬 蹄 聲。

見  2236a

2 2 3 7 _ 羊 、羊 羔

可 指 綿 羊 （如 ) 或 是 山 羊 

乃 是 羊 群 中 的 一 員 。亞 喀 得 文י ( (如 S z 
七 爲 公 羊 ，而 在 烏 加 列 禮 儀 文 獻·^״ /的 

中 ，也 是 限 指 公 羊 或 公 的 山 羊 ，在 他 處 用 

包 括 公 母 （B. L ev ine  ) 。由 於 羊י法 較 廣 

是) י 潔 淨 的 励 物 ，故 可 喫 食 （申 十 四 4 
也 在 獻 祭 中 當 作 祭 牲 。凡 頭 生 的 羊 都 要 歸 

給 耶 和 華 （出 卅 四 19 ; 利 廿 七 26 ) 。逾 

越 節 的 羊 羔 ，是 要 無 殘 疾 、一 歲 的 公 羊 羔 

(出 十 二 3ff. ) 。臜 愆 祭 或 燔 祭 也 可 獻 羊 

群 中 的 羊 羔 （利 五 7 ; 十 二 8 ) 。無 論 是 

公 牛 是 「綿 羊 羔 』 ，若 肢 體 有 餘 的 ，或 是 

缺 少 的 ，只 可 作 甘 心 祭 獻 上 （ 利 廿 

二 23 ) 。在 以 西 結 異 象 中 的 新 聖 殿 ，每 二

百 羊 中 要 獻 一 隻 羊 爲 祭 物。 

若 一 地 成 了 牛 羊 放 牧 之 處 ，則 顯 示 該 

。( 可 安 心 築 屋 居 住 （赛 七 地י25 無 野 默 

羊 的 本 性 安 詳 單 純 ，是 比 喩 用 法 的 好 題 

材 。詩 人 比 喩 自 己 如 羊 走 迷 ，偏 離 正 途； 

但 因 他 不 忘 記 神 的 命 令 ，便 盼 望 神 來 找 雞 

他 （詩 —— 九 176 ) 。耶 利 米 形 容 以 色 列 

是 被 打 散 的 羊 群 （耶 廿 17 ) 。而 最 著 名 的

比 喩 用 法 י 是 在 赛 五 三 7 ，在 逭 經 文 中  י
彌 赛 亞 如 將 宰 的 羊 羔 י 卻 默 默 無 聲 地 受  

苦 ；啓 五 6 和 十 三 8 也 提 及 被 殺 的 羔 羊 ， 

正 與 此 處 的 先 知 預 言 前 後 相 互 吻 合 。

J .  E . H .

2 2 3 8  見 燈 （伯 十 六 19 ; 創  

卅 一 4 7 ) 本 字 在 約 伯 記 是 借 自 亞  

蘭 文 的 外 來 字 。拉 班 用 亞 蘭 文 稱 作  

見証的石堆

2 2 3 9 ר  ה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3 9 a ־̂·”  穸  月 亮 或 月

牙 ^  ( 士 八 21 ; 赛 三 18 ) 

ו רו ה ש  (haharon) M, 2239a

2 2 4 0 ט  שו  轉 向 （詩 四 十 4 〔 1 1 5

衍 生 詞

2 2 4 0 a ט  ש 广益/)，ט ק  悖 逆

之 人 i 何 五 2 ) ·

2 2 4 1 们 矽 （純 幻 I 籬 笆 、 堵 塞 （伯 一  

10 ; 何 二  6 〔 Η  8 〕 ）是  Wfc I I  的  

另 一 種 拼 法

衍 生 詞

2 2 4 1 a  堵 塞 、 籬

包 （策 十 五 1 9 ) 是  

的 另 一 種 拼 法

2 2 4 2  1 1 ד  ש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4 2 a  ” 办 樹 枝 、一 枝 （士

九 49  )
2 2 4 2 b ה  כ שו  (说 & 幻 樹 枝 或 柴 枝

( 士 九  4 8 ，49  )

2 2 4 3 ם  שו  ( s u m ) ם  י שי  ( H m )  I  放 置

、安 排 、設 定 、指 定 、使

衍 生 詞

2 2 4 3 a  ? ת1ו (£^ 抵 押 品

( 利 六  2 〔 Η  5 ·· 2 1 〕 ）

本 動 詞 以 Q a l共 用 了  5 7 2 次 י 幾 乎 平  

均 遍 佈 在 整 本 舊 約 聖 經 中 。僅 有 兩 次 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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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u r) ר ו 2 ש 2 4 5

H iph il ( 結 廿  一  1 6 〔 Η  2 1 〕 ；伯 四  20 )
י 而 只 有 一 次 是 H o p h a l ( 創 廿 四 3 3 ) ， 

所 以 本 字 共 出 現 5 7 5 次 。

本 動 詞 的 蕋 本 意 思 是 『設 [ 0 某 物 於 某  

處 j 。 L X X  — 般 而 言 都 譯 成 י 意  

思 幾 乎 都 是 「放 在 、安 !0  J 。阿 拉 伯 文 同  

源 字 根 是 中 世 紀 葉 門 文 ，意 爲 ז 設 匝  

或 設 立 J ， 例 如 定 出 價 錢 （ W illiam  

G esen ius, G esettius' H ebrew  a n d  Chaldee  
L exicon , 1842; E erd m an s, 1957, ad  loc  ) ° 

至 少 有 六 種 的 用 法 ，不 過 有 時 候  

也 會 觅 複 。

1 .  安 置 在 某 處 。此 用 法 是 指 某 物 品 放

在 某 一 個 提 到 的 地 方 。如 撒 上 十 七 5 4 ，大  

衛 卻 將 他 軍 裝 放 在 自 己 的 帳 蓬 衷 。利 八 8 

摩 西 又 給 亞 倫 戴 上 胸 牌 。本 動 詞 不 只 指 物  

品 被 處 理 ，亦 指 個 人 接 受 某 種 處 遇 。最 著  

名 的 經 文 是 創 二 8 : 耶 和 華 神 在 東 方 的

伊 甸 立 了 一 個 園 子 ，把 所 造 的 人 安 置 在 那  

與 j 。 也 用 來 指 神 立 名 爲 聖 的 地 方 ’ 
如 王 下 廿 一  4 : ־1  我 必 立 我 的 名 在 耶 路 撒  

冷 J °
G e s e n iu s把 i i i m 的 道 種 用 法 分 成 二 大  

類 ：^ ) 放 歷 人 或 事 物 於 直 立 的 位 匿 （如 代  

下 卅 三 7 ) ; ( 的 把 某 物 放 在 一 斜 臥 或 平 躺  

的 位 歷 （如 申 十 5 ) 。儘 管 的 確 可 指  

垂 直 、平 放 二 種 不 同 的 放 脰 動 作 ，但 馑 從  

單 一 經 文 常 無 法 確 定 倒 底 是 指 直 立 或  

水 平 י 如 創 卅 41 · · 『… … 雅 各 就 把 枝 子 插  

水 溝 與 י 使 羊 對 著 枝 子 配 合 J י 此 是  

指 枝 子 直 放 或 水 平 放 呢 ？ B D B 對 於 直 與 平  

的 放 法 י 則 並 不 作 區 分 。

2 .  安 排 人 至 某 一 地 位 。A iim 在 撒 下 十  

七 2 5 是 典 型 的 例 子 ：押 沙 能 立 亞 瑪 撒 作 元  

帥 。另 代 上 十 一 ״ 25  大־ 衛 立 （比 翕 雅 ）作  

護 衛 長 』 。在 道 樣 的 經 文 中 ， 仍 帶 著  

原 來 的 基 本 意 思 ，只 不 過 是 強 調 地 位 上 而  

非 地 理 位 歷 的 升 髙 。

3 .  建 立 一 種 新 的 關 係 。 用 以 指 出

將 某 人 或 某 物 放 進 一 新 的 關 係 。如 創 廿 一  

13 : Γ  我 必 使 他 的 後 裔 成 爲 大 國 J 。

在 這 逛 神 用 希 伯 來 文 惯 用 語 來 說 是 『把 以  

贾 瑪 利 放 進 一 個 大 國 斑 』 。如 士 一  28 :

״ 及־ 至 以 色 列 強 盛 了 ，就 使 迦 南 人 作 苦  

工 』 ，此 經 文 中 ^ 饥 表 明 迦 南 人 現 在 已 變  

成 要 納 貢 之 民 。即 他 們 已 被 放 進 一 個 新 關  

係 中 了 。

4 .  指 派 某 亊 給 某 人 。 的 另 一 用 法

是 表 示 指 定 。如 撒 下 廿 三 ״ : 5 …־ … 神 卻  

與 我 立 永 遠 的 約 J ，原 文 直 譯 爲 『一 個 永  

遠 的 約 ，他 立 給 我 J י 乃 指 有 一 個 約 現 在  

立 給 一 位 指 定 的 承 接 者 … … 大 衛 （參 詩 十  

九  4 〔 Η  5 〕 ） °
5 .  帶來了  一 個 轉 變 。出 十 四 2 1 提 及  

紅 海 的 分 開 ，神 使 海 成 了 乾 地 ，並 非 改 變  

其 位 匝 ，而 是 改 變 其 狀 態 ；也 見 赛 四  

一 ; י 18 15  結 卅 五 4 等 。

6 .  爲 了 某 特 殊 目 的 而 安 排 、設 定 。

有 時 更 是 表 示 神 （有 時 以 人 爲 代 理 ）

爲 某 種 特 殊 目 的 而 安 排 特 定 的 時 間 、地 點  

或 人 們 。如 出 九 5 直 譁 爲 ：「耶 和 華 就 定  

( ^ i m )  了 一 個 確 定 的 時 間 』 。八 乂 譯 得  

好 ：『指 定 （ a p p o in t ) —*個 時 間 J 。

如 上 所 述 ，動 詞 總 是 含 有 設 置 的  

基 本 意 思 ，但 同 時 也 包 含 各 種 衍 變 的 意  

義 י 甚 至 超 過 以 上 的 幾 個 範 皤 。

神 是 造 物 主 也 是 救 臜 主 ，常 是 這 動 詞  

的 主 詞 ，祂 設 定 萬 物 的 界 限 （參 伯 廿  

八 3 ; 卅 八 5 ; 卅 九 6 ; 詩 十 九 4 〔 ^1 
5 〕 ；詩 一 〇 四 9 ) 。因 祂 是 救 贜 主 י 所 以  

祂 使 列 祖 的 後 裔 繁 衍 如 塵 沙 （創 十 三 16 ; 
卅 二 1 2 〔H 1 3 〕 ；參 申 十 2 2 ) י  使 大 衛  

的 後 裔 存 到 永 遠 （詩 八 九 2 9 〔 Η  3 0 〕 ） 。 

祂 在 以 色 列 中 設 律 法 （詩 七 八 5 ) ，在 埃  

及 中 颇 神 踉 （詩 七 八 43 ) 。祂 使 地 荒 涼  

( 詩 四 六 8 〔 Η  9 〕 ） י 把 重 擔 放 在 以 色 列  

人 身 上 （詩 六 六 11 ) 。但 在 末 日 ，祂 要 使  

以 色 列 人 成 爲 祂 行 公 義 的 工 具 （赛 四  

一  15 ) °
G . G . C .

2 2 4 4 ם  שו  ( s w m ) ם  שי I י  I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4 4 a 不 ע(וק!ה  幸 之 表 徵

、不 豫 之 色 （撒 下 十 三  י 32

和 合 作 「定 意 ■ !)

2 2 4 5 ר  שו  意 思 未 定

2 2 4 5 a  行 列 （或 穀 物

的 一 種 ） 。意 思 和 來 源 未 定

B D B 認 本 字 爲 Γ 据 』 （代 上 廿 3 ) ’ 
但 本 字 在 撒 下 十 二 3 1 的 平 行 字 （ ) ’ 
顯 示 本 字 爲 s & r的 副 型 ， H ip h il 放 脰 一  

旁 j 。何 九 1 2 也 可 能 意 指 Γ 離 棄 』 。而 士  

九 22 ; 何 八 4  ··十 二 4 〔 Η  5 〕則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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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έ ίέ) ש י s) י ש i ts) ש ו 2 ש 2 4 6

。或 「管 理 J

狄 ） 歡 樂 、 歡·“ ש ש (βϊώ) י שי 2 שו 2 4 6
喜 、喜 悦

衍 生 詞

快 樂 、喜 ! ו שו 2 ש 2 4 6 a
樂 （名 詞）

各 樂 、 歡 !ש שו 2 מ 2 4 6 b
樂 τ

動 詞 ^ ^ 在 摩 西 著 作 中 出 現 過 四 次， 

於 申 廿 八 6 3 和 卅 9 的 經 文 中 各 二 次 。逭 

與 是 講 到 摩 西 陳 明 祝 福 和 咒 詛 ，有 三 次 是 

用 來 形 容 神 喜 悅 祝 福 順 服 神 律 法 的 以 色 列 

人י ，有 一 次 是 形 容 神 喜 悅 毀 滅 以 色 列 人 

因 他 們 不 順 服 。 『先 前 耶 和 華 怎 樣 喜 悦 善 

也 要 照 樣 喜 悦 毀 滅י使 你 們 衆 多י待 你 們 

問 題י ( 你 們 ，使 你 們 滅 亡 J ( 申 廿 八 63 
的 關 鍵 在 於 以 色 列 百 姓 是 否 遵 行 耶 和 華 的 

律 法 。i f i i 在 此 表 示 神 熱 心 祝 福 義 人 ，處 罰 

當 以 色 列י罪 人 。所 幸 因 著 耶 和 華 的 憐 憫 

耶 和 華 必 再……1־，人 至 終 歸 向 耶 和 華 時 

降 福 與 你 』 （申 卅 9 ) 。在 先 知י喜 悦 你 

以 色 列 人 也 是 神 喜 悦 的 對 象 （赛 六י害 獏 

二 5 : 六 五 卜 ）；耶 卅 二 41 ; 番 三 17 ) c 

在 詩 篇 中 我 們 可 預 期 ，主 體 是 以 色 列 

如 詩 七 十 4 〔Hי人 而 其 對 象 是 耶 和 華  

因 你 高 興 歡י願 一 切 尋 求 你 的」5〕י 
喜 J 。而 詩 —— 九 篇 ，詩 人 在 稱 頌 耶 和 華 

的 律 法 時 表 達 了 極 度 的 歡 樂 之 情 『我 喜 愛 

你 的 話 』 （詩 —— 九 1 6 2 ) 。先 知 汲 中 也 

一 樣 ，百 姓 亦 以 耶 和 華 的 救 恩 爲 歡 喜 （费 

。( 六 一 10 ; 六 五 19 ; 六 六 14

έόέότι喜 樂 、快 樂 

本 陽 性 名 詞 在 嵆 約 中 共 出 現 2 2 次 ，幾 

乎 都 是 提 及 人 的 快 樂 和 滿 腔 的 客 悅 之 惝。 

神 宜 吿 祂 必י典 型 的 例 子 見 於 耶 廿 五 1 0 中 

使 用 尼 布 甲 尼 撒 除 去 滿 了 罪 联 的 猶 大 的 歡 

13 喜 和 快 樂 的 聲 音 。而 耶 卅 一 

神 要 使 悔 改 之 以 色 列 人 的 悲 哀 變 爲」י中 

歡 喜 Αάέδη J 。見 同 義 字。
ο

喜 悦 、高 興 、快 樂  

常 以 轉י本 陽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出 現 1 7 次 

喩 來 描 述 作 爲 造 成 喜 樂 之 事 物 ，如 詩 四 八 

2〔 Η 3 〕 ， Γ 全 地 之 喜 樂 是 錫 安 山 J 〇费 八

6 m0i3·4 幾 乎 是 作 爲 励 詞 用 ，『道 百 姓 ……  
喜 悦 利 汛 … … 』 。若 從 文 法 上 來 潛 ，譯 成  

『道 百 姓  對 利 汛  懷 有 喜 悦 之 情 j
則 更 好 （見 K D 該 處 ） 。

G · G · C·

ס ש  見  2255C

2247 ^וה   泅 水 、游 泳 （赛廿五

11 ; 詩 六  6 〔 Η  7 〕 ）

衍 生 詞

2 2 4 7 a ^חר   游 泳 、可*;囚的

( 結 四 七 5 )

שחו  (祕 々 幻 見 2247a ▼ ·

2 2 4 8 ט  ח ש 捣 出 來 （創 四 十 11 )

2 2 4 9 ח  חי ש  以 木 爲 板 （結 四 一

1 6 ) 意 思 和 來 源 未 定

ק ס ^  見  1905c
pPI# ?J 見  1905d
ם ש  見  2240a

2 2 5 0 ה  ט ש  轉 變 方 向 、轉 開 、衰

T>i ·

本 字 在 亞 蘭 文 的 意 思 是 『走 偏 了  י !■
在 衣 索 比 亞 文 的 某 一 種 字 形 意 思 是 『受 誘  

惑 』 。這 些 葸 思 都 與 希 伯 來 文 中 所 表 達 的  

相 近 。

化 极 在 民 五 1 2 是 論 到 一 個 丈 夫 懷 疑  

妻 子 ^ 了 正 道 以 致 Γ 行 了 偏 道 犯 姦 姪 ° 
經 文 說 若 她 「行 了 偏 道 得 罪 她 丈 夫 』 ’則  

作 丈 夫 的 可 把 麥 子 帶 到 祭 司 面 前 ’使 她 喝  

致 咒 詛 的 苦 水 。顯 然 整 個 過 程 有 神 超 自 然  

的 作 爲 千 預 其 中 ；若 妻 子 果 眞 行 淫 ’則 咒  

詛 的 苦 水 會 使 她 生 病 ，而 若 麥 子 未 行 淫 ’ 
終 必 免 受 這 災 。道 作 法 無 論 何 情 況 都 能 解  

決 爭 端 ，使 疑 恨 的 丈 夫 平 靜 下 來 י 同 時 又  

使 旁 觀 者 畨 怕 而 不 敢 犯 此 罪 而 保 守 自 己 沒  

有 玷 汚 。有 人 稱 此 爲 嚴 刑 審 問 （ tr ia l by 

o rd ea l ) ，但 其 實 並 不 是 ，因 爲 水 中 本 無 危  

密 人 之 物 。® 要 說 道 作 法 有 什 麼 名 堂 ’可  

說 是 有 測 謊 的 功 效 。任 何 婦 人 能 立 此 重 誓  

而 不 顯 出 罪 行 ，大 槪 是 無 辜 的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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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5 2 ן  ט ש  ( s a ta n )

) °  也 出 現 在 同 抵 的 丨 9 ，2 0 ，2 9 節  

中 指 同 一 件 肅 。

箴 七 2 5 「你 的 心 不 可 偏 向 化 /A 淫婦  

( 妓 女 ）的 道 j י  此 處 與 民 五 眾 四 ; ^紐 仏  

的 用 法 一 樣 ，皆 楚 指 偏 離 正 道 作 了 淫 ^ 的

不 過 箴 四 1 5 「要 躱 避 不 可 經 過 ，耍 轉  

身 而 去 』 ，似 乎 是 針 對 民 五 丨 2 的 文 字 技  

巧 。兩 處 的 希 伯 來 文 都 语 m a V 7/。但  

民 五 1 2 垣 指 轉 入 邪 行 ，得 罪 k ，m7Y// י  見 

1 2 3 0  ) 丈 夫 ：而 箴 四 1 5 是 僻 吿 聴 者 י 從 

這 樣 淫 行 的 取 上 轉 身 離 開 （m ? ‘《 /  ) 。

G■ G· C·

2251 ם  ט ש 細 , 臟 ； 恨 、反 對

衍 生 詞

2 2 5 1 a  怨  恨

( 何 九 ( י 8 7

根 據 B D B 本 字 意 爲 對 …… 帶 著 怨  

恨 ，不 過 其 用 法 更 廣 泛 ，不 僅 指 恨 而 已 。 

同義字見

以 掃 因 他 父 親 給 雅 各 的 祝 福 י 就 怨 恨  

雅 各 和 他 父 母 （創 廿 七 4 丨）（聖 經 說 這 樣  

的 怨 恨 也 繼 續 存 留 在 以 掃 的 後 裔 中 。摩一  

1 1 雖 沒 有 用 到 ^ά/a m ，但 提 及 以 策 三 番 四  

次 的 犯 罪 י 發 怒 撕 裂 ，永 懷 忿 怒 ）。以 掃  

懷 恨 在 心 以 至 積 怨 成 深 ，而 存 有 永 遠 要 追  

殺 兄 弟 及 其 後 裔 的 念 頭 。約 瑟 的 兄 弟 誤 會  

他 畲 因 早 年 被 贾 的 車 ，而 懷 恨 他 們 （創 五  

十 1 5 ) 。本 字 也 表 示 出 因 不 肯 從 心 中 饒  

恕 י 以 至 酿 成 悲 劇 的 後 果 。創 四 九 2 3 其订  

可 能 是 指 懷 恨 的 兄 弟 起 初 向 約 瑟 所 行  

的 （ Speiser 作  hostility ， in A B  )
，但 約 瑟 卻 原 諒 了 他 們 。

伯 十 六 9  ; 卅 2 1 論 及 因 不 明 的 理 由 受  

逼 迫 ，這 似 乎 暗 示 神 對 他 懷 有 惡 意 ？ （若  

約 伯 如 此 以 爲 ，也 難 怪 約 伯 受 到 神 強 烈 的  

譴 责 了 ） 。

G - V. G .

2 2 5 2  说 命 （έ ό ί α η ) 作 對 、反 對 、與 某 人

爲 敵 ^ 名 詞 衍 生 而 來 的 励 詞

母 系 名 詞

2 2 5 2 a  反 對 、對頭

2 2 5 2 b  敵 意 、责 備

本 励 詞 ―如 符 在 薇 約 中 出 現 六 次 ，經  

常 设 分 詞 形 式 ，表 示 懷 有 嫉 妒 或 私 藏 怨 恨  

之 人 。

大 術 用 本 勋 詞 描 述 與 他 作 對 之 人 י 乃  

足 以 惡 報 莕 （詩 卅 八 20 ; — 〇 九 4  ) 。大  

術 祈 求 神 使 他 的 對 颂 遭 報 （時 一 〇 九 2 0 ， 

29 ; 參 七 一  13 ) 。本 字 也 可 作 名 詞 指 法 庭  

上 之 控 吿 者 （亞 三 1 ) 。而 另 一 名 詞  

則 指 疴 成 的 控 吿 狀 （拉 四 6 ) 。本 字 卓 在  

削 廿 六 2 1 即 用 來 作 爲 井 的 名 稱 Γ 西 提  

傘 』 ，即 是 爲 敵 的 意 思 。

έ ά ί ά η 作 對 者 、對 頭 、撒 但
参

作 名 詞 的 - t e n ，曾 指 與 所 羅 門 爲 敵
9

的 外 人 （王 上 一 1-|־ 4 ，2 3 ， 25 ; 參 五 4 ;
撒 上 廿 九 4 ) 。大 衛 說 他 的 與 士 亞 比 篩 成

了  一 個 θ ά /ά τ ι對 颂 （ 撒 下 十 九 2 2 〔 Η  _
2 3 〕 ） 。道 成 肉 身 之 前 的 基 督 ，或 說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在 抵 擋 巴 蘭 時 也 自 稱 是 紐 _极71 
對 頭 （民 廿 二 2 2 ，3 2  ) 。 _

在 人 類 歷 史 中 י 撒 但 是 世 人 最 大 的 對  

頭 ，「就 是 那 古 蛇 』 （啓 十 二 9 י ( 他 是  

一 位 大 能 的 天 使 （參 伯 一  6 ，他 與 神 的 衆  

子 一 起 出 現 ；猶 9 ) 。 〔撒 但 是 否 也 是 一  

噬 璐 啪 ，端 視 對 結 廿 八 12〜 1 6 的 詮 釋 י 這  

是 段 贲 難 推 羅 王 的 經 文 י 卻 以 超 乎 尋 常 的  

方 式 將 他 比 成 一 個 在 伊 甸 受 造 時 聖 潔 、全  

然 美 麗 י 後 來 卻 墮 落 了 的 人 物 。亞 當 和 撒  

但 都 曾 被 認 爲 是 指 這 人 物 。

有 三 條 線 索 支 持 這 君 王 是 指 撒 但 這 說  

法 ：⑴ 以 西 結 可 能 有 意 把 推 羅 『王 子 j  
( 結 廿 八 1 〜 י 10 和 合 作 「君 王 J ， 

R S V 作 p rin ce  ) 和 推 羅 Γ 君 王 J me/eA:
( 結 廿 八 丨 1〜 1 9 , 和 合 作 ־1 王 』 ， R SV  

作 k ing  ) 作 對 比 。推 羅 王 子 是 人 י 卻 自 比  

神 ；而 推 羅 君 王 則 原 在 天 上 被 摔 下 來 的 。 

⑵ 在 那 時 推 羅 的 神 祇 是 ，意 思 是  

城־״ 市 之 君 王 j ，所 以 可 稱 爲 推 羅 君 王 。 

⑶ 使 徒 保 羅 指 明 撒 但 的 罪 是 驕 傲 （提 前 三  

6 ) ，同 時 也 是 道 位 君 王 所 犯 的 罪 （ 17 

節 ） 。這 可 能 是 保 羅 惟 一 可 從 皙 約 引 據 此  

® 理 的 經 文 。

撒 但 可 以 卷 成 是 藉 著 推 羅 王 說 話 י 如  

同 耶 穌 钗 備 彼 得 身 上 的 魔 鬼 一 樣 （太 十 六  

23 ) 。再 者 ，如 果 『神 的 園 伊 甸 （結 廿 八  

13 ) 设 指 屣 天 的 園 子 י 是 天 使 居 住 之 所 在  

( 注 葸 「神 的 聖 山 』和 ז 如 火 的 齊 石 』 ， 

見 第 1 4 節 ，應 非 地 上 的 伊 甸 園 ） ，則 此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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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b) ב י 2 ש 2 5 3

被 稱 爲 r 受 資 的 噬 潞 啲 j 或 ״ 遮־ 掩 的 噻 潞  

啪 J 的 可 能 是 撒 但 （參 ) ，亞 當  

不 適 合 用 此 稱 號 。

另 一 方 面 ，若 這 與 的 伊 甸 是 指 創 二 〜  

三 章 地 上 所 設 立 的 園 子 ，而 「山 上 J 和  

Γ 寶 石 J 乃 是 坐 在 推 羅 殿 中 ，被 贸 易 頻 繁  

所 蠱 惑 （1 6 節 ）的 外 邦 君 王 所 宣 稱 擁 有  

的 ，那 麼 從 赞 座 上 墮 落 ，則 可 與 亞 當 的 墮  

落 相 比 。這 樣 是 假 設 1 4 節 的 ^ / 『你 』應  

讀 爲 W  Γ 以 J ( w k h  ) ，就 變 成 「我 以 受  

資 的 噬 潞 啪 放 脰 你 』 。1 6 節 的 ArVM因 爲  

把 的 母 音 3 2 新 標 不 而 成 H’ - 

( 以 第 三 人 稱 陽 性 單 數 完 成 式 ，取  

代 第 一 人 稱 通 性 單 數 未 來 式 ） ，因 此 就 變  

成 主 詞 י 本 節 便 作 Γ 噬 潞 嗰 把 你 趕 出 去 J 
( 呂 本 意 同 參 י   JB L  75 : 3 2 6 —27 ) 。R· 

L· Η ，〕

撒 但 的 生 涯 可 分 爲 四 階 段 ，步 步 面 向  

墮 落 。

⑴ 撒 但 因 爲 驕 傲 而 自 髙 自 大 ，與 神 爲  

敵 （提 前 三 6 ; 可 能 還 有 赛 十 四 1 2〜 1 5 ， 

如 果 巴 比 倫 王 是 撒 但 的 工 具 ，而 不 只  

是 早 晨 之 子 』 （見 4 99a  ) 。拉 丁  

譯 文 / w c ^ r 金 星 ， 即 爲 農 星 ； 參 啓  

九 1 ) 。新 約 視 撒 但 爲 亞 當 墮 落 背 後 的 誘  

因 （羅 十 六 2 0 引 創 三 15 ) 。但 西 約 並 未  

明 指 只 提 到 蛇 ） ；不 過 撒 但 本 身 的 墮 落 可  

能 也 正 發 生 於 這 次 的 試 探 （神 在 創 造 時 蒞  

一 切 受 造 都 甚 好 י 創 一  31 ) 。不 過 雖 然 撒  

但 失 落 地 位 ， 但 『 魔 鬼 』 （ 希 臘  

文 而 ^ / a s ，殺 人 者 ）卻 繼 續 爲 患 在 地  

上 ，並 可 以 『控 吿 者 』Λ α ϋ δ/ 肋 的 身 分 上  

達 天 庭 （伯 一  9 ; 二 4 ; 亞 三 י ( 1 或 僅  

稱 爲 「那 靈 』 （王 上 廿 二 19〜 2 2 ) 。只 有  

以 斯 拉 的 （？ ）歸 回 後 著 作 ，才 把  

視 爲 一 専 有 名 詞 —— 撒 但 （ 代 廿  

一  1 ) 。不 接 受 聖 經 權 威 的 批 判 學 者 因 此  

將 局 限 爲 『檢 察 官 』的 角 色 ，僅  

在 晚 期 ^ 斯 二 元 論 的 觀 念 下 ，才 成 爲 邪 惡  

者 的 代 表 （Μ . B u rro w s， 所 6 / / ^ /  
77把0 /叹 )；，ρ. 125 ) 。然 而 整 本 薇 約 非 常 淸  

楚 地 見 証 撒 但 與 神 爲 敵 ，並 且 憎 惡 世 人  

( 伯 一  11 ; 二  3 〜 5  ) °
⑵ 藉 著 基 督 被 釘 十 架 與 升 天 ，撒 但 由  

天 墜 落 י 不 能 再 控 吿 屣 蕋 僭 的 人 （約 十 二  

31 ; 啓 十 二 10 ) 。但 牠 目 前 仍 爲 『空 中 牮  

權 者 的 首 領 J ( 弗 二 2 ) 。

⑶ 以 赛 亞 預 言 終 有 一 時 期 ，耶 和 華 要

毀 滅 撒 但 的 衆 軍 ，除 去 地 上 邪 惡 之 君 י 並  

把 他 們 都 下 在 監 牢 衷 （赛 廿 四 2 1 〜 2 2  ; 參  

啓 廿 九 I י 撒 但 要 被 捆 綁 一 千 年 ） 。

⑷ 赛 廿 四 22 : 『 多 日 之 後 便 被 討  

罪 J 。逭 些 字 句 是 指 最 後 的 審 判 ，撒 但 要  

被 永 遠 的 丟 在 硫 磺 火 湖 衷 （啓 廿 九 10 ) 。 

參 考 書 目 ：K lu g e r, R iv k ah  S ， ， w  決泛 

O T y N o rth w e s te rn  U n iversity , 1967, P ayne , 
J . B .,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estam ent^  
Z o n d e rv a n , 1971, pp . 2 9 1 9 5 ־ ־ . H ieb e rt. D. 
E·， “ S a ta n ，” in  Z P E B , V ，pp· 282 — 86,

J .  B . P .

2 2 5 3 ，ב  年 老 髮 白 僅 見 於 撒 上 十

二 2 和 伯 十 五 10

衍 生 詞

2 2 5 3 a  白 髮 之 年

2 2 5 3 b ה+  כ שי  年 纪

2 2 5 4  8) ד  שי ld ) 『墁 』石 灰 出 於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出 現 在 申 廿 七 2 ， 4

母 系 名 詞

2 2 5 4 a  石 灰 、灰 （摩二

1 ; 赛 卅 三 1 2 ; 申 廿 七 2 ,

4 )

2 2 5 5 ס  ， I 默 想 、 説 話 、 吐

露 、思 ‘ 、省 察 出 於 名 詞 之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2 2 5 5 a  ! ח שי  默 想 、 委 曲

( 名 詞 ） י
2 2 5 5 b ה+  ח שי  默 想 、禱 告

2 2 5 5 c  抑 心 意 （摩 四 13 )

本 動 詞 的 基 本 葱 思 似 乎 是 複 述 、悔 改  

或 在 某 人 的 心 思 中 拉 過 某 事 件 ，這 種 默 想  

或 靜 思 可 形 於 內 或 發 諸 外 ，所 以 可 作 默 想  

或 説 詁 。

第 一 種 用 法 ，可 指 默 念 神 的 作 爲 （詩  

七 七 6 〔 Η  7 〕 ） ，和 神 的 話 語 （詩  九

1 5 ，2 3 ， 27 4 8 ，7 8 ， ( י 148 。第 二 種 用 法  

則 指 大 聲 講 論 神 的 工 作 （代 上 十 六 9 ; 詩  

一 〇 五 2 ;  — 四 五 5 ) 。不 過 若 主 詞 在 疼  

痛 、痛 苦 י 則 本 励 詞 意 爲 吐 露 、訴 苦 （詩  

五 五 1 7 〔 Η  1 8 〕 ；伯 七 11 ) 。一 個 人 可

994



2 2 5 9 ך  ? ש  ( s a k a k )  I

以 毀 謗 地 談 掄 他 人 （ 詩 六 九 1 2 〔 Η
。〈〔1 3

本 字 在 詩 七 七 箣 是 個 關 鍵 字 ，在 此 詩 

人 正 是 藉 著 默 想 或 題 說 神 的 作 爲 而 轉 移 了 

那 因 沉 思 （省 察 · 第 6 〔 Η  7 〕節 ）神 昔 曰 

行 大 事 今 日 卻 不 再 與 他 們 同 在 所 產 生 的 哀 

傷 之 情 。箴 六 2 2 ，若 爲 人 子 女 的 謹 記 父 親 

則 會 發 現 道 敎 訓 必 與 他י的 訓 誨 於 心 上

談 掄 J。

默 想 、委 曲 、 溝 通 、 談 掄 、 祷

告 、哀 嘆 

本 名 詞 在 茜 約 出 現 1 4 次 ，從 励 詞 衍 變 

即 默 念 （詩 一 〇י而 來 且 基 本 上 意 義 相 同 

四 34 : 王 上 十 八 27 ) 、委 曲 （ ，撒 上 一 

所 說 的 J ，王 下16）־״ ;伯 七 13 ) 、溝 通 

詩 六 四י『九 11 ) 、祈 求 （和 合 作 「哀 嘆 

1〔 Η  2 〕 ）和 哀 嘆 （箴 廿 三 29  ) 。箴 廿 三 

誰 有 煩 人 的 意2־״ 9「誰 有 哀 嘆 J 也 可 譯 作 

念 J ( 和 合 小 字 『或 作 怨 言』）。

默 念 、祈 求 、獻 身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僅 出 現 過 三 次 ，每 一 次י 
如 詩 —— 九 9 7 ，詩 人י都 代 表 虔 誠 的 默 想 

我 何 等 愛 慕 你 的 律 法 ，終 日 不 住 的1־：說

思 想 j。

·G· G· Φ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ח 2 שי 2 5 6

根：

5 灌 木 （創 二 ס 2 שי 2 5 6 a
廿 י 7 ) 一  15 ; 伯 卅 4;

2244 ,2243 見，ם 
2246 見 ש שי

見  2262a שד
0 5 幻 見  2260a ד ש

Μ Α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ה כ ^ 2 2 5 7 
b e / c w i )天 空 的 現) ן די כ 2 ש 2 5 7 a

^ (伯 卅 八 36 ) 意 思 未 定 

影 像 （美 כ 2 1ה；ש 2 5 7 b
物）

5 (m a h k i t ) 偶 像、+ ת 2 שפי 2 5 7 c
囷 士 、雕 刻 物 、畫 像

字 與 可 見 的 石 頭 形 像 j 的 關 係 ， 

使 得 各 種 譯 詞 都 有 人 敢 提 出 來 。赛 二 1 6 先  

知 宣 稱 主 的 日 子 將 要 來 到 ，將 驕 傲 的 降 卑  

且 毀 滅 罪 惡 י 迥 審 判 的 各 樣 事 物 中 有 一 樣  

便 是 『一 切 可 愛 的 H״〖 y a 』 （和 合 作 Γ 一  

切 可 愛 的 美 物 J ，也 許 較 好 的 譯 法 是 r  一  

切 美 好 的 像 』 ） 。

形 像 、偶 像 、雕 刻 物 、畫 像  

根 據 G e s e n iu s，本 名 詞 來 自 假 設 的 字  

根 ί δ / ώ ，意 爲 Γ注 視 j 、 Γ 看 見 』 。因 此  

成 爲 『可 看 見 的 亊 物 』 、 r 能 着 被  

到 的 』 。B D B 和 K B 譯 爲 Γ展 示 用 的 特 製  

品 J ，特 別 是 指 雕 像 。箴 廿 五 1 1 ，『一 句  

話 說 得 合 宜 就 如 金 蘋 果 在 銀 綱 子 裏 』 ，呂 

本 作 『一 句 話 說 得 合 乎 機 宜 ，就 如 金 蘋 果  

鑌 嵌 在 銀 的 雕 刻 物 上 』 。

利 廿 六 1 ，神 禁 止 以 色 列 不 可 在 他 們  

的 地 上 安 甚 麼 鑿 成 的 石 像 ，向 他 跪 拜 。民  

卅 三 י 52 以 色 列 也 被 吩 咐 要 毀 滅 迦 南 地 一  

切 鑿 成 的 石 像 י 根 據 1<：0 利 廿 六 1 的 確  

是 指 石 頭 作 成 的 偶 像 。

結 八 1 2 ，先 知 在 異 象 中 被 引 導 看 見 以  

色 列 的 祭 司 就 在 聖 殿 與 闢 有 暗 室 י 各 人 在  

其 中 存 放 石 像 。詩 七 三 7 和 箴 十 八  

1 1 的 是 比 喻 用 法 ：『心 裏 所 想  

的 J ，意 指 惡 人 的 妄 想 。

天 空 的 現 象  

本 字 僅 出 現 在 伯 卅 八 3 6 ，與 另 一 撲 朔  

迷 離 的 字 /ϋ Λ δ /平 行 出 現 。M . P o p e  ( 
in  A B ，pp . 302 -  303 ) 和  W . F . A lb rig h t 
( Y G C ，p p 2 4 6 - 4 7 ( ״  都 曾 討 論 過 。 P o p e  

和 其 他 學 者 下 結 論 說 ， 這 是 哥 普 特  

( C o p tic  ) 語 水 星 的 名 字 ，A lb r ig h t則 說 這  

是 現 代 哥 普 特 語 硏 究 者 的 一 項 錯 誤 ，其意  

應 爲 「水 手 、漁 夫 j 。道 組 字 也 在 • ·
一 字 中 作 討 論 י 見 Α α Λ 。

G · G ·參·

# ה2262 ק b 
שכלי  見  2257a
ה כ; ש  〜 · / % 幻 見  2257b

2 2 5 8 ן  י כ ש  (sa k k ln )  77 ( 2 )

影 象 、形 像 、美物  2 2 5 9  广 化 如 幻 I 遮 掩 （出 卅 三 22
本 名 詞 僅 在 赛 二 1 6 出 現 過 一 次 。由 本  / 是 I 的 副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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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0 שכזי   (sa k a k )  II

2 2 6 0 ד  כ ש  Π  編 織 （伯 十  11 )
是 I I 的 副 型

衍 生 詞

2 2 6 0 a  广 沛 幻 棚 （哀 二 6 )

2261 i ע(כד  n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見 WA r 籬 笆 、阻 擱 J
2 2 6 1 a ה  כ ש מ  ( m rs u k k a )  ift ׳& ( ®

五 5 )

2 2 6 2 ד  כ ) ע 彳 从 幻 I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6 2 a 抑 辦 幻 韵 棘 （民 卅 三 55 ) 

2 2 6 2 b  倒 鈎 餘 （伯 四

一  7 〔 Η  40  : 3 1 〕 ）

2 2 6 3 ל  כ ש  I 聰 明 、 明 白 、精

明 、順 利 （A S V 譯 詞 大 致 相 同 י
R S V 強 調 的 成 功 順 利 面 ）

衍 生 詞

2 2 6 3 a ל+  כ ש  ( s e k e l) ל  ·· · ״wי שכ
(s e k e l) 艰白 

2 2 6 3 b ן  ל י כ ש מ  ( m c M l )  — 省诗

本 動 詞 出 現 過 7 4 次 י 除 了 二 次 例 外 ， 

其 餘 都 是 H ip h i l。在 許 多 經 文 中 & י / : a /和  

W/7爲 同 義 字 （見 對 其 同 義 字 的 討  

論 ） ，不 過 二 者 有 一 細 微 的 區 別 。 是 分  

辨 兩 件 事 件 ，^ ^ / 則 是 有 容 智 的 明 白 其 中  

的 原 因 。其 中 有 思 考 過 程 ，乃 透 過 複 雜 、 

井 然 有 序 的 推 理 י 結 果 是 有 智 恝 的 處 理 ， 

有 智 慧 的 運 用 贸 際 的 常 識 來 作 妥 善 的 決  

定 。另 一 個 結 果 是 強 調 作 得 很 成 功 。

όδΛ αί也 使 一 個 人 有 责 任 要 和 他 所 思 考  

的 和 所 注 意 的 發 生 關 係 。赛 四 一  2 0 說 到 神  

爲 困 苦 窮 乏 之 人 預 備 日 用 所 髒 ，好 使 他 們  

思 想 י 明 白 誰 是 他 們 的 恩 人 。而 箴 廿 一  12 
『義 人 思 想 惡 人 的 家 ，知 道 惡 人 傾 倒 必 至  

滅 亡 J 。這 琪 有 智 慈 地 思 考 י 其 對 象 是 一  

個 東 西 י 惡 人 的 居 所 （道 是 段 困 難 經 文 ， 

或 作 「那 義 者 智 恝 地 思 考 惡 人 的 家 ，並 因  

他 的 惡 而 傾 覆 他 』 ） 。尼 八 י 13 以 色 列 領  

袖 都 聚 集 到 文 士 以 斯 拉 那 衷 · 要 留 心 聽 律  

法 上 的 話 。

本 動 詞 還 有 一 個 用 法 י 是 指 有 洞 察 力  

或 理 解 力 。耶 九 2 4 〔 Η  2 3 〕 『耶 和 _ 如 此

說 י 智 恝 人 不 要 因 他 的 智 魅 誇 口 ，勇 士 不  

要 因 他 的 與 力 誇 口   卻 因 他 有 聰 明 ，

想 識 我 是 耶 和 華 』 。H ip h i l不 定 詞 ， 

是 货 名 詞 ，意 思 是 「洞 察 力 』 ，是 耶 和 華  

透 過 他 的 首 領 和 敎 師 賜 給 以 色 列 人 的 （耶  

三 15 ) 。本 字 也 出 現 在 箴 一  3 ，表 明 箴 言  

讲 的 目 的 是 寫 給 年 輕 人 ，給 他 們 智 慧 使 他  

們 行 艰 有 智 恝 。如 耶 利 米 所 說 י 智 慧 的 生  

活 就 是 合 乎 神 性 惝 的 生 活 。

另 一 個 用 法 是 強 調 使 人 思 考 ，給 人 洞  

察 力 י 和 敎 蹲 等 槪 念 。大 衛 指 出 聖 殿 的 組  

織 結 構 「逭 一 切 工 作 的 樣 式 ，都 是 耶 和 華  

用 手 则 出 來 ，使 我 明 白 的 』 （用 作 直 接 受  

詞 ，指 一 件 東 西 ，代 上 廿 八 19 ) 。加 百 列  

使 但 以 理 有 智 慧 י 有 聰 明 （但 九 22 ) 。

本 字 也 包 含 作 事 謹 愼 、精 明 的 意 思 。 

在 時 勢 邪 惡 的 時 候 通 達 人 能 保 持 沈 默 （摩  

五 1 3 ) 。詩 十 四 2 中 耶 和 華 有 辦 法 知 道 世  

人 是 否 行 事 智 慧 י 以 致 尋 求 神 。箴 十 九 14 
Γ … … 惟 有 贤 慧 的 妻 是 耶 和 華 所 賜 的 』 。 

同 樣 受 苦 的 僕 人 行 事 必 有 智 总 י 以 便 完 成  

神 託 附 的 事 工 （赛 五 二 13 ) 。

本 動 詞 也 可 意 指 順 利 或 成 功 。掃 羅 懼  

怕 大 衛 ，因 爲 大 衛 的 生 命 有 聖 靈 的 引 導 ， 

以 至 於 做 事 無 不 精 明 。大 衛 確 苡 因 行 事 成  

功 ，苡 際 上 已 把 掃 羅 趕 下 台 了 （撒 上 十 八  

( י 15 14 。耶 利 米 強 調 審 判 要 臨 到 一 蒙 愛  

國 家 的 牧 者 （即 首 領 ） י 因 爲 牧 人 都 成 爲  

畜 類 י 沒 有 求 問 耶 和 華 ，所 以 不 得 順 利 ’ 
他 們 的 羊 群 也 都 分 散 （耶 十 21 ) 。

，k A e / 智 慧 、聰 明 、 見 識

與 励 詞 的 用 法 類 似 ，從 亞 比 該 的 身 上  

可 瑭 見 本 字 所 表 達 的 含 義 ，適 與 其 丈 夫 所  

行 的 成 對 比 。 傘 八 爲 人 剛 愎 兇 惡 （ 

6δ/ ) ，亞 比 該 運 用 她 的 常 識 化 解 拿 八 與 大  

衛 之 間 的 危 機 （撒 上 廿 五 3 ) 。不 過 她 得  

智 慈 的 方 法 不 對 ，因 爲 不 是 照 神 定 規 的 方  

式 °
本 名 詞 也 有 洞 察 力 或 領 悟 力 之 葱 。大  

衛 祈 求 耶 和 華 能 賜 給 他 兒 子 所 羅 門 有 聰 明  

智 戀 （或 謹 愼 判 斷 י 老 成 持 重 ） ，使 所 羅  

門 王 能 以 治 理 以 色 列 國 （代 上 廿 二 1 1 〔 Η  

1 2 〕 ） 。一 個 人 若 謹 記 耶 和 華 的 法 則 ，不  

離 開 神 的 慈 愛 和 誠 赏 ， Γ這 樣 你 必 在 神 和  

世 人 面 前 蒙 恩 寵 י 有 聰 明 （在 此 爲 恩 恵 的  

同 義 字 ，乃 使 人 敬 仰 ） 』 （箴 三 4 ) 。

Γ 人 有 見 識 ，就 不 輕 易 發 怒 J ( 箴 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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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6 6  ? ק 1ש  ( s a la q )

1 1 ) 。 『人 必 按 自 己 的 智 慧 （洞 察 力 ）被  

稱 讚 』 （箴 十 二 8 ) 。

不 過 י 本 字 的 上 下 文 也 有 不 好 的 或 狡  

滑 之 意 。如 但 八 2 5 ，提 到 一 個 末 期 的 人  

物 י 他 會 像 安 提 阿 哿 伊 比 法 尼 （ A n tio ch u s 
E p ip h an es ) — 樣 ，使 用 丨 诡 計 來 達 成 個 人 的  

目 的 י 「他 用 權 術 成 就 手 中 的 詭 計 י 心 琪  

自 高 自 大 י 在 人 坦 然 無 備 的 時 候 毀 滅 多  

人  J  °

m a s k i l
H ip h i l的 分 詞 當 名 詞 י 作 爲 詩 卅 二 ； 

四 二 ；四 四 ：四 五 ：五 二 〜 五 五 ；七 四 ； 

七 八 ；八 八 ：八 九 ；一 四 二 篇 的 篇 首 說 明  

( 和 合 『訓 誨 j י  呂 本 「沈 思 默 想 J ) 。 

除 此 之 外 י 詩 四 七 7 〔 Η  8 〕作 者 說 要 用  

的 詩 篇 來 讚 美 神 י 和 合 『······你 們

要 用 悟 性 歌 頌 』 ；呂 本 『… … 你 們 要 唱 沈  

思 默 想 的 詩 來 讚 美 J 。有 人 認 爲 是  

敎 誨 的 詩 篇 י 使 人 思 考 或 獲 得 洞 見 。但 另  

些 人 則 認 爲 是 具 洞 見 的 藝 術 之 詩 。較 可 能  

的 說 法 是 此 乃 二 種 意 義 都 具 備 的 沈 思 詩  

篇 。

L· G·

m a s k i l
除 了 詩 卅 二 篇 第 一 次 出 現 外  י

總 是 與 一 個 人 或 可 拉 的 後 裔 相 連 。大 衛 的  

詩 五 二 〜 五 五 和 一 四 二 篇 也 包 含 在 內 ，還  

有 亞 薩 的 詩 七 四 ，七 八 ，希 幔 的 詩 八 八 和  

八 九 。它 的 字 根 狄 / 是 ״ 洞־ 察 力 』或 『智  

慧 j 之 意 ，所 以 可 以 注 意 這 些 詩 的 特 殊 敎  

導 或 音 樂 技 巧 的 困 難 度 。可 參 考 Μ /ό 。 

參 考 書 目 ·· G ird le s to n e，R · ， S y n o n y m s o f  
the  O ld  T es tam en t, E e rd m an s , 1897. von  
R a d， G ·， W isdom  in Israel^ A b in g d o n , 
1972. S co tt, R . B. Y ., The W ay o f  W isdom . 
M acm illan , 1971.

2 2 6 4 ל*  כ ש  Z J 交 叉 放 置 次 以

P i e l出 現 於 創 四 八 14 ( 剪 搭 ）

22 6 4 .1  雇 用

衍 生 詞

22 6 4 .1  a ר+ כ ש  G e A e r ) 工 资 、薪 水  

2 2 6 4 .1 b  雇 用 、薪 水

2 2 6 4 .1 c ר  ?י ^  受 雇 的

2264 .1c! 3 ת：)· 中；？ 薪水

本 字 的 基 本 含 義 是 爲 人 作 工 以 獲 得 報  

酬 。本 励 詞 出 現 在 各 種 上 下 文 ，使 它 憑 添  

許 多 色 彩 。它 用 指 戰 爭 時 招 募 人 們 作 爲 傭  

兵 （撒 下 十 6 ; 王 下 七 6 ; 代 上 十 九  י 6
代 下 廿 6 ) 。本 動 詞 出 現 在 K ila m u w a的  

碑 文 中 ’ 亞 述 王 （可 能 是 撒 縵 以 色 三 世 ） 

即 是 受 厢 來 反 對 大 馬 士 革 的 國 王  

( A N E T ，頁 500 ) 。本 字 也 指 雇 請 巧 匠  

來 從 顼 特 殊 工 作 （代 下 廿 四 1 2 ; 赘 四  

六 6 י ( 或 贿 質 謀 士 （拉 四 5 ) 。利 亞 用  

兒 子 流 便 的 風 茄 給 拉 結 י 雇 下 了 雅 各 一 夜  

來 與 她 同 寢 （創 卅 1 6 ) 。巴 蘭 受 雇 去 咒 詛  

以 色 列 （申 廿 三 4 〔 Η  5 〕 ；尼 十 三 2 ) ， 

成 爲 假 宗 敎 領 袖 爲 了 錢 而 傅 達 信 息 的 敗 例  

( 猶 丨 1 ) 。神 的 先 知 們 傳 揚 神 的 眞 理 ，不  

是 爲 了 雇 惯 。箴 廿 六 1 0 餐 吿 雇 用 過 路 人 與  

愚 昧 人 的 錯 誤 。

N i p h a l的 用 法 指 某 人 爲 得 代 價 而 受 雇  

於 人 （撒 上 二 5 ) ··而 該 一  6 以 反 身 用 法  

來 指 因 工 作 得 著 工 錢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神  

從 不 屈 用 祂 的 僕 人 י 他 們 爲 神 工 作 是 出 自  

愛 和 感 恩 י 而 神 則 出 於 恩 惠 回 報 那 對 祂 忠  

誠 之 人 。

kAe/·傭 工 、薪 水

本 字 僅 出 現 在 赛 十 九 1 0 和 箴 十  

一  1 8 。先 知 以 赛 亞 用 「所 有 受 雇 的 工 人 J 
之 片 語 來 表 達 傭 工 這 一 階 級 的 人 們 。箴 言  

的 作 者 指 出 撒 義 種 的 必 得 回 報 ，如 得 工 價  

一 般 確 定 י 惡 人 則 相 反 י 他 們 不 確 定 能 得  

回 報 י 或 是 得 的 回 報 令 他 們 失 望 。

ת；ק לו #  見  1493d

2 2 6 5 ^ו  ש  鵪 鴉 （如 民 -f3 2  — ;־־
出 十 六 13 )

ה，ש מ  見  2270b

2 2 6 6 ר,  ל ש  焚 繞 、被 點 燃

由 於 本 字 寫 下 來 時 沒 有 k m e i/只有一  

個 雙 道 的 〗 ) ן</ 參 治 /叫 ） י 所以本字根和  

其 語 源 至 今 仍 有 問 題 。有 人 以 爲 字 根  

是 《於 叫 （ ק י %  Κ Β י  參 亞 蘭 文 《於叫 

『焚 燒 j ) 。本 字 可 指 苡 際 上 的 焚 燒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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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6 7  * ל א מ ש  (s im ^ e l)

四 四 15 ; 結 卅 九 9 ) 或 指 神 對 罪 所 發 的 義  

怒 （詩 七 八 21 ) 。本 字 也 可 能 是 的  

副 型 ，仏爪^ / 會 被 後 面 字 母 同 化 י 亞 蘭 文 即  

有 此 情 形 。本 字 也 意 爲 『起 來 』 י 但 非 指  

焚 燒 。

R . D . P .

2 2 6 7 ל*  א שנז  左 手 便 利 的 本 出

^ 名 詞 的 励 詞 僅 以 扭 ？他 出 現 過 一  

次 ，總 是 代 表 向 左 方 的 動 作

母 系 名 詞

2 2 6 7 a ו  ל א מ ש  ( s em 〇V ל  אי « י ש
左 方 、左 手 、左

邊

2 2 6 7 b ו  י ל א מ ש  ( Υ τ η ά Ί ϊ ) 左 方 、 

左 邊

是 指 某 人 身 體 的 左 邊 部 位 （如 士  

三 2 1 ，以 笏 的 左 手 ） ，或 是 適 與 右 邊 相 反  

的 左 邊 方 位 （如 尼 八 4 ，毘 大 雅 … … 站 在  

他 的 左 邊 ） 。由 於 以 笏 是 左 手 便 利 的 ’以  

致 他 能 刺 殺 伊 磯 倫 王 成 功 ’因 爲 守 衛 經 常  

注 意 放 在 左 邊 的 劍 ，但 因 以 笏 能 用 左 手 · 
所 以 藏 短 劍 在 右 腿 上 ，以 致 能 逃 過 士 兵 的  

眼 目 °
在 許 多 經 節 中 Γ 不 偏 左 右 』的 意 思 ’ 

是 指 走 在 正 路 上 ；相 反 地 若 是 偏 左 或 偏  

右 ，則 是 走 歪 了 方 向 ；就 著 地 理 上 的 方 位  

而 言 ，摩 西 便 差 遣 使 者 求 見 希 實 本 王 西 宏  

時 ，即 是 要 求 讓 以 色 列 人 走 在 大 道 上 ’並  

保 証 Γ 不 偏 左 右 J ( 申 二 27 ) 。另 外 申 十  

七 י 20 摩 西 警 誡 以 色 列 百 姓 遵 行 耶 和 華 的  

命 令 ，不 要 偏־״ 左 偏 右 』離 了 道 誡 命 י 此  

處 則 是 比 喩 用 法 。

在 一 些 例 子 中 ，右 邊 代 表 好 ，左 邊 則  

代 表 不 好 。如 傅 十 ״ 2 智־ 慧 人 的 心 居 右 ， 

愚 昧 人 的 心 居 左 J 。新 約 太 廿 五 3 5 ，耶 穌  

所 說 的 比 喩 ： ״ 把־ 綿 羊 安 踁 在 右 邊 ’山 羊  

在 左 邊 』 ，亦 帶 著 這 種 意 思 。但 有 時 候 左  

邊 只 是 右 邊 的 相 反 意 ，一 樣 都 不 好 （赛 九  

2 0 〔 Η  1 9 〕 r 有 人 右 邊 搶 奪 仍 受 飢 餓 ’左 

邊 呑 喫 仍 不 飽 足 ，各 人 喫 自 己 膀 臂 上 的  

肉 J ) ，或 一 樣 都 好 （箴 三 1 6 『他 右 手 有  

長 壽 ，左 手 有 富 贵 J  ) 。

Y W / 也 係 Γ 北 方 J ( 創 四 八 1 3 〔 Η  

1 4 〕 ； 伯 廿 三 9 ) ， 如 同 阿 拉 伯 字

當 一 個 人 面 向 東 方 時 是 指 北 

方 ，F m ? « 「右 手 』意 爲 南 方 ，前 面 代 表

柬 方 ^ 後 面 代 表 西 方。

Υ τ η ά Τ ί左 方 、左 邊 

本 形 容 詞 共 出 現 過 九 次 ，都 是 指 在 左

........左 邊 的 柱 子־״ 如 王 上 七 邊י21 的 位 脰

叫 波 阿 斯·！。

.G. G. C

harneah) ^) ח מ C) י ש aam ah 2 ש?ןח 2 6 8 

樂 * ״

衍 生 詞

2 2 6 8 a 抑 令 喜 樂 的 、高

興 的

2；2 6 8 b  喜 樂 、快 樂

^Η Η ·Η (τ̂ ρι

字 根 、奶… 代 表 由 心 發 出 來 的 快 樂 或 

喜 樂 之 情 （ 參 出 四 14 ; 詩 十 九 8 

Η  9 〕 ； 一 〇 四 15 ·■ — 〇 五 3 ) ϊ 或 指〕 

眼 有 光 使1־ ; (從 靈 魂 發 出 的 （詩 八 六 4

。( 心 喜 樂 』 （箴 十 五 30 
許 多 情 況 和 事 物 能 使 一 個 人 快 樂 ：如 

( ; 酒 （詩 一 〇 四 15 ; 士 九 13 ; 傳 十 19 
資 油 與 香 料 （箴 廿 七 9 ) ; 智 慧 之 子 （箴 

十 五 2 0 ; 十 1 ; 廿 七 1 1 ) : 一 句 良 言 

(箴 十 二 2 5 ) ; 遇 見 相 愛 的 人 （ 出 四 

14 );神 的 律 法 （詩 十 九 8 〔 Η  9 〕 ） ；義 

人 的 增 多 （箴 廿 九 2 ) ; 神 的 節 期 （尼 十 

二 43 ; 參 ) 。而 耶 和 華 和 祂 的 救 贖 

最 常 是 使 人 快 ^ 的 原 因 （代 下 廿 27 ; 詩 五 

1 1〔 Η  1 2 〕 ；九  2 〔 Η  3 〕 ；十 六  9 ; 卅 二 

11 ;四 十  1 6 〔 Η  1 7 〕 ； 六 三  1 1 〔 Η 
1 2〕；六 四 1〇〔1 1 1 1 〕 ； 八 六 4 ; 九 

十 15 ; 九 二 4 〔 Η  5 〕 ） 。因 靠 耶 和 華 而 

得 的 喜 樂 誠 然 是 我 們 的 力 量 （ ，尼 八 

10 )。許 多 經 節 也 勸 人 要 分 享 逭 種 喜 樂’ 
因 此 以 色 列 人 被 呼 籲 要 在 節 期 和 神 立 爲 祂 

名 居 所 的 聖 所 處 歡 樂 （ 申 十 二 7 ; 十 

四 26 ; 十 六 11 ··廿 六 11 ; 廿 七 7 ) ° 當 

被 據 歸 回 時 ，以 色 列 人 的 快 樂 才 算 是 滿 足 

(詩 十 四 7 ; — 二 六 2 〔1 1 3 〕 ；赛 九 3 
，3 Η  2 〕 ；廿 五 9 ’· 卅 五 1〇 ; 五 一〕

。）〔1 4 11 ;六 五  1 4 〜 19 ··亞 二  1 0 〔 Η 

但 另 一 方 面 ，惡 人 卻 在 義 人 受 難 時 歡 

五 15 ) 。最 後 ，有 許 多 東 西 舍 快־喜 （詩州

998



2 2 7 2 א  נ ש  ( s a n e 9)

樂 ：耶 和 華 （詩 一 〇 四 31 ) ; 錫 安 （詩 九  

七 8 ) : 謙 卑 人 （詩 卅 四 2 〔 Η  3 〕 ） ；王  

( 詩 廿 一 1 〔^ 1 2 〕 ） ； 天 （ 代 上 十  

六 31 ) ; 樹 木 （赛 十 四 8 ) 和 埃 及 （詩 一  

0 五 38 ) 。但 先 知 禁 止 以 色 列 的 仇 敵 歡 喜  

( 何 九 1 ; 俄 1 2 ) 。

快 樂 的 情 況 有 許 多 種 ：敵 擋 神 、離 開  

神 、與 神 同 在 。

外 邦 人 因 戰 勝 以 色 列 人 而 歡 樂 （士 十  

六 2 3 ) ; 無 知 的 人 以 愚 妄 爲 樂 （箴 十  

五 21 ) 。但 是 這 些 快 樂 終 歸 消 逝 ，唯 有 義  

人 的 歡 樂 是 永 遠 的 （赛 五 一  11 ) 。

結 婚 的 特 點 是 帶 來 歡 喜 （耶 廿 五 1 0 )  
和 吿 別 的 筵 席 （創 卅 一  27 ) 。不 過 本 字 锻  

常 用 於 在 聖 日 因 主 獏 所 得 的 喜 樂 （民  

十 10 ) 和 各 種 敬 拜 場 合 的 喜 樂 （參 撒 下 六  

12 ; 拉 三 1 2 ) 。由 於 以 色 列 人 是 屣 神 的 圆  

體 ，因 此 無 法 將 世 俗 與 神 聖 的 節 期 明 確 分  

開 。衆 民 在 所 羅 門 受 膏 時 大 大 歡 呼 （王 上  

一  40 ) ; 以 色 列 得 勝 時 歡 喜 （ 代 下  

廿 27 ) 。不 歡 心 樂 意 的 事 奉 耶 和 華 י 會 惹  

來 神 的 憋 罰 （申 廿 八 47  ) 。大 衛 指 派 利 未  

人 在 聖 殿 中 ，歡 歡 喜 喜 的 大 聲 歌 頌 （代 上  

十 五 1 6 ) 。神 以 外 的 快 樂 可 能 會 生 愁 苦  

( 箴 十 四 13 ) ，並 且 終 究 不 得 滿 足 （傅 二  

Iff. ) 〇

B . K· W_

^ ·饥 说 ，見  2269a

2 2 6 9 ד  מ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6 9 a  毯 子 、厚

被 （士 四 18 )

2 2 7 0 ל  מ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7 0 a 外 שמ^דד1  袍 、 衣

服

2 2 7 0 b  G a / m W 同 上 字 惟 /
和 m 互 換 而 已

此 乃 衣 服 的 一 般 用 字 。在 2 9 次 出 現 中  

通 常 是 字 面 上 的 意 思 。當 挪 亞 因 酒 醉 赤 身  

露 體 時 ，閃 和 雅 弗 拿 衣 服 蓋 在 他 身 上 （創  

九 23 ) 。 撕 裂 衣 服 代 表 悲 傷 （ 創 四  

四 13 ; ® 七 6 ) 。送 許 多 套 衣 服 是 很 厚 的  

禮 （創 四 五 22 ) 。男 子 不 可 穿 婦 女 的 衣 服  

( 申 廿 二 5 ) ，現 在 有 人 以 爲 這 是 戰 敗 後  

所 受 的 羞 辱 。曠 野 漂 流 的 「這 四 十 年 ，你

的 衣 服 沒 有 穿 破 י 你 的 腳 也 沒 有 腫 J ( 申 

八 4  ) 。 是衣月艮的另一*個 普 遍 用 字 ， 

而 且 次 數 更 爲 頻 繁 得 多 。有 一 些 字 則 更 淸  

楚 指 明 衣 服 的 種 類 ： 爲 麻 衣 ；

爲 皮 衣 ； ？/ 是 外 袍 ； 是 內 袍 ，有  

時 也 指 外 袍 ，是 少 敝 被 希 臓 文 借 用 的 閃 族  

語 （ ) 之 一 。

# 考 害 目 ：要 找 各 種 對 衣 服 的 稱 呼 ，可 見  

M a re , W · H . “ D ress ,” in  Ζ Ρ Ε Β ， II , p p . 
1 6 4 - 7 0 .

R . L . H .

2271 ת  מי שקז  壁 虎 的 一 種 、

守 宫 （箴 卅 28  )

2 2 7 2 א  שנ  恨 、是 可 恨 的

衍 生 詞

2 2 7 2 a א+  שני  ( ^ ά η ϊ [ ) 所 惡 的 、存  

憎 厭 的 （申 廿 一  15 )
2 2 7 2 b  ! ה א שנ  卸 句 恨

saneh  一 字 在 烏 加 列 文 也 有 相 同 的 意 義  

( U T  19 : no . 2449  ) 。ίδ Λ έ ’ 動 詞 及 其 衍  

生 詞 都 有 字 根 意 義 ז 恨 』 。乃 是 對 一 些 人  

與 事 之 情 緖 上 的 態 度 ，他 們 反 對 、輕 視 、 

厭 惡 這 些 人 與 事 י 並 不 願 再 與 其 有 任 何 關  

係 。因 此 是 愛 的 相 反 ，因 爲 愛 能 吸 引 人 使  

人 聯 合 ，恨 卻 使 人 分 開 ，並 保 持 距 離 。被  

恨 的 和 恨 人 的 י 互 視 爲 仇 敵 ，以 爲 可 憎 ’ 
絲 毫 不 存 愉 悅 之 情 。

神 厭 惡 以 色 列 的 節 期 ，也 不 喜 悅 他 們  

的 嚴 肅 會 ，百 姓 雖 然 向 神 獻 燔 祭 ，神 卻 不  

悅 納 （摩 五 21 ) 。因 爲 事 實 上 這 些 虛 有 其  

表 的 敬 拜 ，反 成 爲 假 冒 僞 善 、欺 騙 及 屬 靈  

淫 亂 的 表 現 （ 亞 八 1 7 ; 參 赛 一  13〜 

15 ) ，這 些 與 拜 偶 像 （申 十 六 22 ) 和 其 他  

罪 惡 的 事 （箴 六 16 ) 同 列 。

神 厭 惡 拜 偶 像 與 虛 浮 的 節 期 ’這 也 表  

現 在 對 某 些 人 的 態 度 ，如 以 掃 （瑪 一  3 ; 

創 廿 七 ；詩 五 5 〔 Η  6 〕 ( 一 5*־f־ ； 。在 這  

些 琪 例 中 都 提 到 被 厭 惡 之 人 的 特 徵 與 行  

爲 ，而 神 不 傜 反 對 他 們 י 也 使 自 己 轉 離 他  

們 ，並 且 將 祂 憎 惡 的 結 局 傾 倒 在 犯 罪 的 百  

姓 身 上 。

在 舊 約 中 有 多 次 也 提 及 世 人 恨 上 帝 。 

世 人 以 某 種 方 式 表 現 出 對 神 缺 乏 愛 與 善 意  

的 態 度 ，或 根 本 以 惡 意 或 嫌 惡 對 待 神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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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2273 שער

廿 5  ; 申 五 9  ; 代 下 十 九 2  : 詩 廿 一  

8 ) 0

在 舊 約 中 常 提 到 的 恨 惡 有 作 對 、惡  

意 ，與 對 同 伴 的 憎 厭 。人 心 敗 壞 的 程 度 由  

丈 夫 不 愛 袈 子 反 恨 她 （创 廿 九 31 · 33 ) ; 
弟 兄 之 間 亦 存 有 恨 （〇1』卅 七 י ( 4 或 弟 兄  

恨 姊 妹 （撒 下 十 三 15 ) ··鄰 舍 彼 此 恨 惡  

( 申 十 九 ־· ( 11 贫 窮 人 彼 此 恨 惡 （箴 十 九  

·־ ( 7 父 母 恨 兒 子 （箴 十 三 24 ) ; 國 與 國  

之 間 彼 此 恨 惡 （贫:六 六 5 ) 表 現 出 來 。

又 有 一 種 是 爲 神 所 允 許 的 。人 必 須 恨  

惡 罪 且 遠 離 它 י 所 以 詩 人 說 ：「我 恨 惡 惡  

人 的 會 』 （詩 廿 六 5 ) 。道 樣 的 惡 是 與 對  

神 的 信 靠 絕 對 對 立 的 ，因 爲 厕 神 的 詩 人  

說 ：「我 恨 惡 那 信 奉 虛 無 之 神 的 人 י 我 卻  

倚 靠 耶 和 華 』 （詩 卅 一  6 〔 Η  7 〕 ） 。

所 惡 的

在 申 廿 一 י 15  摩 西 用 本 形 容 詞 來 表 達  

「人 若 有 二 妻 一 י 爲 所 愛 一 י 爲 所 惡 י 所  

愛 的 所 惡 的 ，都 給 他 生 了 兒 子 י 但 長 子 是  

所 惡 之 娶 生 的 j ，則 分 產 業 時 ，長 子 仍 要  

多 加 一 分 י 不 因 是 所 惡 之 妻 所 生 的 ，就 廢  

了 長 子 的 名 份 。

k in ’& 很
本 名 詞 表 達 極 度 的 恨 。撒 下 十 三 1 5 ， 

暗 嫩 極 其 恨 他 瑪 י 那 恨 他 的 心 比 先 前 愛 他  

的 心 更 甚 。詩 人 說 ：「求 你 察 看 我 的 仇  

敵 ，因 爲 他 們 人 多 ，並 且 痛 痛 的 恨 我 j  
( 詩 廿 五 19 ) 。而 詩 人 則 以 切 切 的 恨 惡 回  

報 他 們 （詩 一 三 九 22 ) 。摩 西 用 本 名 詞 來  

提 醒 百 姓 י 是 他 們 挑 起 神 的 恨 惡 （ 申 

— 27  )J °

〔關 於 羅 九 1 3 的 Γ 所 惡 的 』之 字 句 ， 

是 引 自 創 廿 五 1 3 和 瑪 一  2 〜 3 。道 © 是 饒  

富 趣 味 的 用 法 。有 人 下 結 論 說 ，保 羅 乃 從  

神 聖 的 揀 選 立 場 贲 難 以 掃 ，因 爲 早 在 以 掃  

出 生 之 前 ，神 就 厭 惡 以 掃 了 。我 們 提 另 一  

種 說 法 可 能 可 以 爾 助 人 解 決 對 此 之 疑 惑 。 

羅 九 1 1 引 创 廿 五 2 3 可 足 以 說 明 神 揀 選 雅  

各 ，並 非 因 雅 各 本 身 所 作 的 功 徳 י 創 廿 五  

2 3 也 確 货 是 在 雙 生 子 未 生 之 前 就 已 說 的 。 

但 我 們 也 無 須 認 爲 以 掃 在 未 出 生 之 前 就 已  

被 憎 惡 。神 恨 惡 以 掃 這 句 話 是 引 自 瑪  

一  3 ’是 以 掃 過 非 常 世 俗 的 生 活 之 後 很 久  

才 說 的 。雖 然 強 調 揀 選 是 取 單 出 於 神 的 恩  

典 ，道 敎 義 很 多 人 都 赞 成 ，但 最 多 人 贊 成

的 敎 義 是 失 喪 者 乃 因 自 己 的 罪 而 被 神 定  

罪 。 （阶 以 /川似仏；- Hi ,  7 亦 持 此  

見 ） 。 R . L· Η . 〕

G . V. G .

א #י  見  2272a
ר עי ש  ( s a 4t r j  I ， II  見  2274c ， e 

ק ר、ש  見  2274g ， h
ם רי עי ש  見  2277a

2 2 7 3 爲 ע(ער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7 3 a ם (,8  פי ע ש ·% ρ ρ ϊη ι) 不安

( 即 不 安 的 思 念 י 伯 四 13 ; 廿  

2  )

2 2 7 3 b ם  פי ע ר ש  ( b a r ‘a p p im ) 憂思

( 詩 九 四 19 ; — 三 九 23 )

ם פי ע ש  (setip p lm )  R  2273a

2 2 7 4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7 4 a ר+  ^ ש  頭 髮

2 2 7 4 b  0 a  % ra )  —  根 頭 髮

( 陰 性 名 詞 ，表 一 根 頭 髮 י 而  

非 一 束 頭 髮 ）

2 2 7 4 c ；זיר  #  I 有 毛 的 僅

用 在 創 廿 七 1 1 ，2 3 ，指 雅 各 欺  

騙 父 親

2 2 7 4 d  a r ) 非 常 害 怕 可

能 i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因 害 怕  

而 毛 髮 悚 立 』 。以 Q a l 出 現  

過 四 次

2 2 7 4 e רו  עי ש  I I  公 山 羊

2 2 7 4 f  大 麥 （一 般

認 爲 因 麥 粒 有 鑕 而 得 名 ） 

2 2 7 4 g ו 1  ר עי ש  西 碎 、 西 

珥 山

2 2 7 4 h ר+  עי ש  π 西 坪 、何

利 人 的 族 長

se* a r  5fi
本 字 泛 指 励 物 和 人 身 上 的 毛 י 無 論 是  

頭 髮 或 體 毛 都 可 。共 出 現 過 2 7 次 י 有 一 半  

在 利 未 記 י 與 一 種 類 似 皮 府 病 的 症 狀  

( K J V 作 『痳 瘋 病 』 ）相 關 。祭 司 觀 察 人  

身 上 的 毛 י 以 斷 定 此 疾 是 否 痊 癒 。這 種 隔  

離 防 疫 的 措 施 是 希 伯 來 人 公 共 衛 生 的 重 要  

程 序 。

另 一 與 毛 髮 有 關 的 記 載 י 是 拿 細 耳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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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分 別 爲 聖 。不 過 爲 何 傘 細 耳 人 的 笹 言 包  

括 不 剪 頭 髮 י 則 原 因 不 詳 。可 能 頭 髮 的 畏  

度 י 適 足 與 锊 約 的 持 守 期 成 正 比 。然 一 旦  

許 的 願 滿 了 י  牮 細 耳 人 耍 在 會 苽 門 口 剃 離  

俗 的 頭 י 把 離 俗 的 頭 髮 放 在 平 安 祭 的 火  

上 י 獻 爲 祭 物 （民 六 1 〜 2 1  ) p 參 孫 是 爲  

終 身 的 翕 細 耳 人 （士 十 六 י ( 22 不 過 卻 是  

一 個 失 敗 的 見 證 י 但 即 使 失 敗 如 參 孫 י 當  

他 悔 改 時 י 耶 和 華 仍 然 使 用 他 。押 沙 船 的  

頭 髮 也 値 得 茁 視 。但 和 一 般 人 所 了 解 的 相  

反 ，經 文 並 未 說 他 的 頭 髮 即 他 的 毀 滅 之  

因 י 只 逛 提 到 他 的 頭 髮 被 樹 枝 繞 住 而 已  י
怎 樣 繞 住 則 未 提 及 。

I I 公 山 羊

在 5 2 次 的 出 處 中 י 本 字 大 多 是 指 作 爲  

賊 罪 祭 用 的 公 山 羊 ，特 別 足 嚴 肅 的 晒 罪 曰  

所 獻 的 公 羊 （利 十 六 贲 ） 。獻 臍 罪 祭 的 條  

例 規 定 ，爲 祭 司 或 全 僉 衆 獻 的 贈 罪 祭 必 須  

是 公 牛 牿 י 爲 官 長 獻 的 必 須 是 公 山 羊 י 爲  

個 人 獻 的 則 必 須 是 母 山 羊 或 羊 羔 。差 別 顯  

然 在 於 經 濟 上 的 花 费 不 同 而 非 動 物 的 性  

別 。普 通 人 所 獻 的 贘 罪 祭 牲 ，獻 祭 者 不 能  

喫 ，亦 即 從 此 獻 祭 中 不 能 得 到 金 錢 上 的 好  

處 ；惟 祭 司 方 得 食 此 祭 牲 。但 若 祭 司 帶 著  

祭 牲 於 至 聖 所 並 彈 此 動 物 的 血 ，則 這 肉 不  

能 食 用 ，必 須 在 營 外 焚 燒 （參 利 十 六 27 
和 來 十 三 1 1〜 1 3 ) 。正 如 希 伯 來 进 所 說  

的 ，作 爲 _ 罪 祭 的 羊 預 表 了 蕋 将 ，所 以 必  

須 整 隻 獻 上 。

大 贖 罪 曰 也 因 其 預 表 代 臜 而 意 義 重  

大 ，被 趕 逐 的 活 羊 （希 伯 來 文 י ‘
阿 撒 瀉 勒 ，即 「走 出 的 羊 J י 見 要  

先 經 大 祭 司 之 手 按 在 羊 頭 上 י 承 認 以 色 列  

人 諸 般 的 惡 行 背 逆 י 將 他 們 一 切 的 罪 י 都  

歸 在 羊 的 頭 上 （利 十 六 21 ) 。道 钹 羊 象 徴  

將 罪 移 走 י 而 另 外 一 種 情 況 是 羊 被 殺 代 表  

罪 受 審 判 （利 四 29 ) 。道 樣 的 儀 式 象 徴 罪  

從 罪 人 轉 移 到 無 荜 的 励 物 身 上 。道 諸 般 的  

方 式 均 用 以 除 淨 罪 惡 ，使 人 恢 復 與 神 的 固  

契 。

有 四 處 經 文 本 字 被 K J V 譯 作 「鬼 魔 J 
( s a t y r 或 dem on  ) ( 利 十 七 7 ; 代 下 十  

一  15 ; 狻 十 三 21 ; 卅 四 14 ; 和 合 仍 作 公  

山 羊 ；呂 本 作 ז 野 山 羊 神 j  ) 並 不 镏 要 譯  

成 逭 種 奇 怪 的 譯 法 N י I V 將 前 兩 處 譯 作  

Γ 山 羊 偶 像 j  ( g o a t idol ) ，後 兩 處 課 作  

Γ 山 羊 j  ( g o a t ) 或 『 野 山 羊 』 （wild

g o a t ) 。N A S B 課 法 類 似 י 但 代 下 15 ־|
譯 作 『半 人 半 猷 的 森 林 之 神 j  ( sa ty r  ) 。

， ‘ d r a 大麥

大 麥 是 窮 人 所 喫 的 榖 類 。米 甸 士 兵 夢  

見 一 個 大 麥 餅 （士 七 י ( 13 可 能 是 代 表 基  

甸 卑 微 的 出 身 。大 麥 比 小 麥 早 熟 四 個 星  

期 ，所 以 當 災 難 臨 到 埃 及 時 י 大 麥 因 已 吐  

穂 而 避 杻 擊 י 小 麥 因 還 未 長 成 得 以 倖 免  

( 出 九 31 ) 。

R . L . H .

W ‘ 27· I 西 拜 、西 碎 山

本 巩 有 名 詞 是 指 亞 拉 巴 沙 漠 東 邊 多 山  

聳 龐 的 一 百 多 哩 ，從 死 海 延 伸 到 亞 喀 巴  

( A q iia b a  ) 海 澉 之 間 的 地 帶 。與 字 根 化 - 
Vzr是 否 有 關 仍 待 商 榷 。

這 地 區 的 原 始 居 民 是 何 利 人 （ H o rite  
，即 H u r r i a n ，見 创 十 四 6 ) ，其 中 有 一  

人 名 叫 西 珥 々 ‘？/ · 以 他 的 名 字 爲 這 地 之 名  

( 創 卅 六 20 ) 。以 掃 遷 居 到 西 珥 山 ，因 爲  

迦 南 地 沒 有 他 居 住 繁 衍 的 地 方 （創 卅 二 3 

〔H 4 〕 ） 。以 掃 的 子 孫 佔 據 何 利 人 之 地  

( 申 二 ( י 22 12 。以 色 列 人 在 曠 野 漂 流 未  

佔 據 迦 南 地 時 ，以 東 人 由 於 害 怕 故 准 許 他  

們 路 經 以 東 （申 二 29 ) 。後 來 西 緬 人 中 有  

五 百 人 從 約 但 遝 居 到 西 珥 山 （ 代 上  

四 42 ) 。不 過 ，王 國 時 期 י 西 珥 山 的 居 民  

曾 有 幾 次 反 叛 以 色 列 王 （參 代 下 廿 1 0 ,  
; י 23 22 廿 五 1 1 ， 14 ) 。其 苡 因 爲 他 們 希  

铖 擁 有 以 色 列 的 領 土 ，故 懷 恨 在 心 ，數 次  

站 在 攻 擊 以 色 列 的 人 這 邊 （結 廿 五 8 ; 卅  

五 1〜丨5 ) 。差 不 多 在 主 前 三 百 年 ，以 東  

避 傘 巴 提 人 （ N a b a te a n  ) 佔 有 。

其 货 在 列 邦 諸 王 背 後 י 有 一 位 筚 管 人  

類 歷 史 的 （代 下 廿 6 ) 。耶 和 華 曾 奪 取 何  

利 人 之 地 ，賜 給 以 東 （ 申 二 5 : 遨 廿  

四 4 ) 並 從 西 珥 山 再 向 前 行 ，將 以 色 列 的  

地 賜 給 他 。但 因 西 珥 地 的 居 民 敵 對 耶 和 華  

和 祂 的 百 姓 ，所 以 神 透 過 先 知 預 言 必 奪 取  

他 們 的 土 地 （费 廿 一  I l f . : 結 廿 五  י 8

35 ) 。不 過 י 巴 蘭 也 粒 見 以 色 列 人 要 得 西  

珥 爲 產 業 （民 廿 四 1 7 〜 1 9  ) 。

西 珥 的 歷 史 幾 乎 是 和 迦 南 地 平 行 進 展  

著 ；因 爲 逭 兩 處 土 地 都 是 神 從 異 敎 外 邦 人  

手 中 顼 取 י 賜 給 亞 伯 拉 罕 子 孫 作 爲 產 業  

的 ；所 以 當 他 的 後 裔 敬 拜 偶 像 和 犯 罪 時 ’ 
也 必 被 塬 取 而 轉 賜 給 他 人 。但 至 終 以 色 列

1001



2275 ר  ע ש  ( s a € a r)  II

要 統 管 這 二 處 土 地 。

I I 西 得

是 古 代 何 利 人 的 先 祖 。以 掃 的 子 孫 將  

他 們 除 滅 י 且 得 了 他 們 的 地 ，接 著 居 住 ， 

也 就 是 以 東 之 地 （申 二 12 ; 參 創 卅 六 20 

〜 2 1  ; 代上一  38 ) 。

B . K . W .

2 2 7 5 שער   《以 Η 刮 風 、颳 起 是 沿 ■
的 另 一 詞 形 。； ‘a r 比 較 廣 泛 使

用 ，但含義相同

衍 生 詞

2 2 7 5 a ^ןר   暴 風 僅 出 現 在

赛 廿 八 2 י  是 *ya״ a r 的 另 一״詞

形

2 2 7 5 b  暴 風

的另一詞形

2 2 7 6  0 ^ שער  ‘ a r )  III  認 識 （申 卅 二  17
) 意 思 未 定 י 和 合 作 『畏 懼 』

2 2 7 7 r ע(ער  )  I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7 7 a ם  רי שעי  (Seti r im )
( 申 卅 二 2 )

2 2 7 8 ה  פ & 广 知 幻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7 8 a 嘴 ש^ה1  唇 、語 言

、言 論 、海 岸 、邊 緣

έ δ ρ ά 最 常 用 來 指 說 話 的 器 官 。嘴 唇 正  

是 說 話 的 門 戶 ，也 是 把 守 誠 资 或 欺 騙 、正  

義 或 邪 惡 、智 慧 或 愚 昧 的 關 卡 。因 此 有 經  

文 說 「義 人 的 口 敎 養 多 人 』 י 『那 撒 謊 的  

人 …… 願 他 的 嘴 啞 而 無 言 』 （箴 十 21 ; 詩  

卅一  1 8 〔 Η  1 9 〕 ） 。

由 於 說 話 需 要 經 過 嘴 巴 י 所 以 自 然 而  

然 嘴 唇 也 以 轉 喩 指 話 語 或 外 國 方 言 本 身 。 

如 創 ^ ^一  1 提 及 當 時 天 下 人 的 口 音 言 龉 都  

是 一 樣 。赛 十 九 1 8 『當 那 日 埃 及 地 必 有 五  

城 的 人 說 迦 南 的 方 言 』 。相 同 地 舌־״，  

頭 J ( / ^ / ן5מ  ) 也 用 作 嘴 唇 έ δ ρ ά 的 同 義  

字 ，可 代 表 語 言 和 話 語 。

關 於 語 言 的 起 源 ， D avid  C r y s ta l下 結  

論 說 就־״： 我 們 所 知 ，語 言 在 生 物 、語言  

學 方 面 的 事 寊 י 與 聖 經 中 第 一 章 對 語 言 之

隱 喩 性 敍 述 י 二 者 並 不 矛 盾 』 （

Language a n d  Religion^ L o n d o n : B urnes & 
O a te s  , 1965, p . 32 )

嘴 唇 是 嘴 的 煅 外 圍 部 分 ，因 此 έ δ ρ ό 在  

各 種 上 下 文 中 ，代 表 ־》 邊 緣 或 界 限 j 。出 

廿 六 4ff. έ δ ρ ά 是 指 會 幕 琳 幔 末 幅 的 邊 。出 

廿 八 2 6 是 指 大 祭 司 所 戴 的 胸 牌 ，以 弗 得 的  

邊 。έ ά ρ ά 在 舊 約 中 也 經 常 代 表 緊 鄰 海 岸 的  

邊 綠 地 帶 。® Η  —  4 提 到 更 瑣 王 聯 合 迦 南  

北 方 諸 王 ，聲 稱 他 們 『人 數 多 如 海 邊 的 沙  

子 』 。此 處 旣 然 說 沙 子 是 在 唇־״ 』或 海 岸  

上 ，故 明 顯 「海 的 唇 』不 應 是 指 水 的 邊  

緣 י 而 是 陸 地 的 邊 緣 ，才 會 有 沙 在 上 面 。

申 四 4 8 ，έ δ ρ ό 同 樣 是 指 亞 嫩 谷 邊 ，一  

個 內 陸 河 流 的 沿 岸 。

G · G■ C·

np#  見  I 534

2 2 7 9 ם  ק ש  麥 、嘴 唇 （彌 三 7
; 撒 下 十 九 2 4 〔 H 2 5 〕 ）來 源 未 定

2 2 8 0  P 9 #  足 够 （王 上 廿 1〇 )

衍 生 詞

2 2 8 0 a  足 够 、 充 分

( ί伯 廿 22 )

Ρ Ρ ^  見  1539
p g ^  見  1539a
ר· ש  見  2282a

2281 ד  ק ש  f^ d q a d j  鄉 ( 哀一 ' 1 4 )

2 2 8 2 ל,  ה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8 2 a קן  ש  麻 布 、口 袋

本 陽 性 名 詞 在 K J V 有 4 2 次 譯  

作 s a c k c lo th ， 1*麻 布 י !》 有 六 次 譯 作 sa- 

c k ， 『口 袋 J ，即 放 脰 穀 物 或 其 他 物 品 的  

袋 子 。本 字 在 亞 喀 得 語 中 也 具 此 二 種 意  

思 ，並 經 由 希 臘 文 和 拉 丁 文 而 進 入 英 文 。

在 古 代 世 界 中 是 指 粗 糙 的 厚 布 ，通  

常 是 深 色 י 主 要 由 山 羊 毛 製 成 （有 時 也 用  

駱 駝 毛 ；參 太 三 4 ) 。啓 六 1 2 中 提 及 曰 頭  

變 黑 像 「毛 布 』 。

麻 布 也 是 悲 哀 者 和 要 表 示 痛 悔 之 人 所  

穿 的 衣 服 。穿 著 麻 衣 時 胸 部 坦 露 ，以 便 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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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8 7 ה  ר ש  (a a ra )  I

打 。創 卅 七 3 4 雅 各 聰 到 約 瑟 已 被 野 猷 喫 

爲他兒子悲哀י了 ，就 撕 裂 衣 服 園 上 麻 布

。( 多 曰 （參 赛 卅 七 1 
因此י由 於 麻 布 是 悲 哀 和 自 卑 的 象 徵 

有時候也穿上י當 先 知 傅 講 悔 改 的 信 息 時 

此 一 情 景 在 於 使 人3 ) י 一־|-麻 布 （參啓 

顫 慄 和 悔 改 。以利亞和施洗約翰二者都是 

傅 悔 改 信 息 的 使 者 ，亦皆穿著駱駝毛的衣

。(服 （王 下 一 8 ; 太 三 4 
詩 人 頌 讚 耶 和 華，1〕י 2 詩 卅 1 1 〔 Η 

你 將 我 的 麻 衣 脫 去 ，給 我 披 上 喜״ 因־

樂』。

G· G· C·

2283 贲 弄 眼 目 本 励 詞 僅  

( 以 P ie l出 現 過 一 次 （赛 三 16

見  2295d שר

纏 棬 （P u a l，伯四十 *2284 שיג
( 14 17 )，自 縛 （哀一

衍 生 詞

枝 子 、枝 條 2284 שריגa
( 7 (創 四 十 10 ; 珥一

(I 逃 脱 （铿 十 2 2285 שרד 0

衍 生 詞

倖 存 者 2285 שרידa

p r "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2286 ^רד
根：

2286a ”中 編 織 品 （出卅 

，五 19 ; 州*九 一־1  10 ; 州

( 41
2286b ” 玢 尖 筆 （遊 木 頭 

( 用 的 工 具 ）（賽 四 四 13

I 較 力 、爭鬥 ה # 2287

衍 生 詞

以 色 列 א א ר ש 2287a י

本 動 詞 έ ά Α 專用於描述雅各在約但河 

東 地 區 的 毘 努 伊 勒 ，與耶和華的使者較力 

的 記 載 ，此 事 件 發 生 在 雅 各 從 米 所 波 大 米 

回迦南地的途中，大 約 是 主 前 1900年 （創

卅二  2 4〔 Η 2 5〕 ：何 十 二  4 〔 Η 5 〕）。 

後面這段經文 35的 的 字 形 暗 示 可  

能 有 祕/־ 道 字 根 ，但因希伯來文聖經中除  

此 之 外 再 無 此 字 ，所以母音的標法可能應  

爲 ，視 其 由 jz/ireA而 來 （字尾母  

音 被 消 去 ， BDB י p. 975 ) ，是 的 規  

則 不 完 成 式 。ί δ Α 的 重 要 性 在 於 其 衍 生  

詞—— 以 色 列 。

少/ira W 是耶和華的使者在徹夜與雅各  

較 力 之 後 ，給 雅 各 取 的 名 字 （卅 二 2 4〔 Η 
2 5 〕）。雅 各 的 摔 跤 不 只 是 體 力 的 較 力 ， 

更 是 靈 衷 的 掙 扎 ，即 禱 吿 （何 十 二 4 〔 Η 
5 〕）。這 一 次 較 力 ，雅各的得勝並不代表  

他 擊 敗 神 ，而 在 於 他 終 因 降 服 於 神 （戲劇  

性 的 被 摸 著 大 腿 窩 的 筋 ）而得以符合神立  

約 的 要 求 （創 卅 二 2 5〔 Η 2 6〕）。雅各堅  

持 不 讓 天 使 走 ，直 到 天 使 祝 福 他 （2 6 節 

〔 Η 2 7〕 ）。然 後 天 使 宣 吿 ，『你的名不  

要 再 叫 雅 各 Γ י 排 擠 者 」（見 1676
f ) ，要 叫 以 色 列 >^伯 1 / י  因 爲 你 較  

力 ( KJV 作  as a prince hast thou
power/ 有 王 子 的 力 盘 」 ，好像是看成由  

字 根 Γ 王 子 」而 來 ） י 與神與人較力都  

得 了 勝 』（2 8 節 ， NASB ) 。

以 色 列

意 思 是 『他 與 神 較 力 』 （創 卅 二 28 
〔Η 2 9 〕 ；與 Κ Β 對 照 ，頁 407 ) 。名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2,507次 （另外還有  

形 容 詞 和 ) 。起初是指  

族 長 雅 各 的 名 字 ：其次是指由他十二個孩  

子 繁 衍 後 裔 之 國 名 ；主 前 930年後用以指  

是 以 以 法 蓮 爲 北 方 十 支 派 代 表 的 北 國 ，與 

南 國 猶 大 對 立 ；而 在 北 國 滅 亡 後 ，成爲南  

國 的 稱 呼 。

2/^治 初 在 雅 各 死 後 ，繼續成爲雅各的  

另 一 個 稱 呼 （出 六 14 ; 卅 二 13 ) 。但即  

使 片 語 Z/W 以 色 列 的 兒 子 們 J
( 創 四 二 5 ; 出一  1 ) 也 由 字 義 上 指 雅 各  

的 十 二 個 兒 子 י 轉 爲 由 暗 喩 泛 指 其 後 裔  

( 創 卅 二 3 2〔 Η 3 3〕；出一  7 ) ，所 以  

「以 色 列 』就 成 爲 希 伯 來 國 家 的 意 思 （出 

三  18 ) 。

它 也 出 現 在 一 般 歷 史 記 載 中 的 馬 尼 他  

( Merneptah ) 石 碑 （約 主 前 1230年 ）。 

和 雅 各 的 情 形 一 樣 י 以色列這名字是強調  

約 的 揀 選 （出 十 九 5 : 赛 四 一 8 ; 結  

廿 5 ) 。然 而 許 多 屬 神 的 百 姓 卻 不 忠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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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רה 2288  (srh )  II

( 摩 三 1 ) ; 他 們 的 背 叛 在 蕋 稭 首 次 降 臨  

世 上 卻 被 拒 絕 這 顼 上 達 到 頂 點 （約 

一  11 ) ; 羅 九 6 「 因 爲 從 以 色 列 生

的 י 不 都 是 以 色 列 人 』。但 「耶和華要憐  

恤 雅 各 י 必 再 揀 選 以 色 列 ，將他們安尥在  

本 地 י 寄 居 的 必 與 他 們 聯 合 ，緊 貼 雅 各  

家 J ( 资 十 四 1 ) 。這 預 言 的 應 驗 ；有些  

人 說 首 先是指外邦人的信徒加入鸱以色列  

人 י 即 基 督 的 敎 會 中 （羅 十 一  1 7 ; 加 

六 16 : 腓 三 3 ) ，然後是指常蕋督第二次  

再 來 ，那 時 猶 大 人 要 仰 望 他 們 所 扎 的 （亞 

十二丨 0 ) ，且所有的信徒將要歸回到以色  

列 的 土 地 上 （费 十 四 1 ) 。

參 考 軎 目 ：P a y n e，J· B·，77/扣 /叹> 9  厂//把״ 

O lder T estam en t. Z o n d e rv a n , 1971， ρ. 
179—83, 4 7 5 87 ־ 4־ 8 ־78י 4 ־ . R ad . G . v o n  , 
e t a l·， “ Is rae l，” in T D N T , II I , pp . 3 5 6  ־־

91■
丄  B . P·

2 2 8 8  0 7 ה  ר ש 句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2 8 8 a  管 理 、政 權

& 詞 ）（赛 九 5 6 (י 

見 229〇a

2 2 8 9 ם  י ^  割 傷 、劃 身 （利廿一

Q י 5 al :亞十二  3 ; N ip h a l )

2291 ע  ר ש  延 伸 （如利廿一  18 ;
赛 廿 八 20 )

ע ר םי9ש  a p p im j 見  2273b

2 2 9 2 ח  י ש  焚 燒 亞 蘭 文 、

亞 咳 得 文 烏 加 列 文 M  r  ρ  
等 同 源 字 根 都 極 爲 相 似 。烏加列文  

衍 生 的 名 詞 用 來 指 燔 祭 ，對應的希  

伯 來 文 名 詞 是 ‘ δ/α

衍 生 詞  

2 2 9 2 a  十” 穸 (harap) I 
2 2 9 2 b 撒שרף 11+  拉 弗

2 2 9 2 c  焚 燒 （名

詞 )
2 2 9 2 d  焚 燒

( 名 詞 ）

本 動 詞 很 常 用 י 都 作 字 面 解 ，如偶爾  

用 指 焚 燒 祭 物 （利 四 12 ) 、毀 滅 城 市 （辔 

六 2 4 ) 、異 敎 習 俗 中 獻 人 爲 祭 焚 燒 嬰 孩  

( 耶 七 31 ) ; 極 少 情 況 下 指 行 刑 ，處決  

( 只 有 利 廿 1 4 : 廿 一  9 ; 參 創 卅 八 24 

) 。本 字 指 毀 滅 性 的 焚 燒 ，不常指把火點  

燃 ，或 是 暗 喩 筆 法 的 點 燃 怒 火 。希伯來文  

有 十 五 個 以 上 的 單 字 意 爲 Γ 焚 燒 י 1■ 最常  

用 的 字 是 《5 / ^ 指 燒 香 或 祭 物 ，或 

「燒 盡 』 。 ·

衍 生 詞

劃 身 （名 詞） ט ר # 2 2 8 9 a
((利 十 九 i 8 

2 2 8 9 b  劃 身 （ 名

(詞 ）（利廿 1 5

Γ ΙΙ^ ^  見 2289b 
見  2284a ג רי ש
見  2285a ד רי ש
見  2293a !שריר

2 2 9 0 שרזי*   盤 旋 本 勋 詞 傲 以

P i e l出 現 過 一 次 （耶 二 23 )

衍 生 詞

鞋 帶 （創 十 四 ד רו 2 ש 2 9 0 a
( 23 ;赛 五 27

I 火 蛇

本 字 出 現 五 次 ：指 曠 野 咬 死 人 的 火 蛇  

( 民 廿 一 ; י 8 6  申 八 15 ) ; 也 以 比 喩 方  

式 指 有 危 險 性 的 蛇 （火 龍 ，赛 十 四 29  ; 卅 

6 ) 。在 曠 野 出 現 的 蛇 ，是神用自然現象來  

懲 罰 以 色 列 發 怨 言 的 工 具 。摩西聽從神的  

吩 咐 製 造 的 銅 蛇 י 也 是 一 項 神 踉 ’用以預  

表 越 傻 （約 三 14 ) ，當耶穌論及祂將被舉  

起 來 時 ，资 際 上 是 指 祂 被 釘 十 架 。在耶穌  

的 時 代 r י 被 舉 起 來 』是大家都了解的釘  

十 字 架 之 委 婉 說 法 （約 十 二 32 ) 。

K J V 將 费 十 四 2 9 譯 爲 fiery flying 

s e r p e n ts， ז 火 飛 蛇 J ( 與 呂 本 『能飛的火  

蛇 j 相 近 ） י 並 不 是 B D B 所 調 的 神 秘 之  

龍 。火 在 此 應 指 所 注 的 毒 液 如 焚 燒 般 痛  

苦 ，而飛則指蛇能飛快地咬人。

撒 拉 米 （複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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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9 5  8) ר  ר ש a r a r )

只 出 現 在 赛 六 2 ，6 ，逍些天使自然應  

與 聖 殿 中 的 裝 飾 噬 潞 啪 、以西結末後所見  

的 異 象 相 比 較 。誠 然 啓 四 窜 的 活־״ 物 J ， 

結 合 了 赛 六 章 和 結 一 章 的 特 質 。他們並非  

如 B D B 所 假 設 ，從起初便神秘 地 帶 有 蛇  

的 形 體 。因 爲 上 下 文 沒 有 提 到 蛇 的 形 體 。 

赛 六 2 的 撒 拉 弗 是 有 腳 的 天 使 。雖然此字  

和 妨 巧 /7 I ( 火 蛇 ）字 型 相 同 ，但應該是和  

這 兩 字 的 字 根 『火 』有 關 。這些天上的使  

者 光 耀 如 火 ，象 徵 天 上 寶 座 的 潔 淨 和 權  

能 。而 他 們 被 稱 爲 見 1036 ) ， 

則是形容他們榮耀的顯現。

R . L . H .

I ע(רה 2293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293a זריר $  梳 過 的 （ 指

麻 ^ 品 י 赛 十 九 9 )

2294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294a ק ר ▽ 广化以分） I 果 色 的 、黃

色 ^  ( 亞一  8 )
2294b ק  ר # II  葡 萄 、 捲

η

2294c ע(ךק 上 選 莉 萄 樹

( 赛 五 2 ; 耶 二 21 )
2294d  上 選 的 葡 萄

樹 （創 四 九 11 )

2295 $רר   p a m r ) 管 理 、統 治 、稱 王

出自名詞之動詞

母 系 名 詞  

2295a  | שר  王 子

2295b  ! ה שר  公 主

本 励 詞 不 經 常 出 現 ，可 能 在 早 期  

與 「管 理 』和 以 棠』״; 權 、統 治 J 相 

混 。逭 三 個 字 根 的 字 型 非 常 相 似 ，各字應  

屣何字根常不太有把握。

亞 比 米 勒 管 理 以 色 列 人 三 年 （士 

九 22 ) 。民 十 六 י 13 摩 西 被 誣 陷 爲 『你 

還要自立爲王轄管我們麼』。

5ar首 领 、官 長 、王 子 、统 治 者 、主 人  

本 陽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3 8 1 次 。 

本 字 可 指 領 袖 、首 領 י 因此其複敝可指以  

色 列 的 （民 廿 一  18 ) 、以 薩 迦 的 （士

五 15 ) 、米 甸 人 的 （七 25 ) 、非利士人的 

(撒 上 廿 九 3 f f . ) 、摩 押 人 的 （耶 四 

八 7 ) 和 亞 捫 人 的 （摩一  15 ) 首 领 。若是 

眾 數 可 指 大 衛 逃 避 掃 羅 時 ，作了跟隨他之

。(盜 匪 的 頭 目 （撒 上 廿 二 2 
本 字 亦 可 指 軍 事 領 袖 。士 四 2 ，在夏 

瑣 作 王 的 迦 南 王 耶 賓 ，他 的 將 軍 是 西 西 

拉 。相 同 地 ，掃 羅 王 統 治 以 色 列 時 ，其元 

帥 是 押 尼 琪 （撒 上 十 七 55 ) 。有趣的是在 

锵 五 1 4 ，Γ 耶 和 華 軍 隊 的 元 帥 j 出現以鼓

舞約极亞攻打耶利哥。 

h r 也經常指王室和具官職的領導者， 

無 疑 地 是 包 含 各 樹 官 階 或 頭 銜 ，因此有貴 

胄 和 朝 臣 之 意 。耶 廿 六 1 1 提及猶大的首 

领 ’ 而 其 上 下 文 （1〇〜1 6 節 ）描寫他們隸 

可命令耶利米י屬 於 『王 室 j ，有 審 判 權 

死 ，或 被 釋 放 。代下廿一  9 提到約蘭率領 

軍 長 ，而代下卅一  8 則提到希西家和衆首 

领 。耶 廿 六 2 1 ，約雅敬和他的衆首领。

異י 敎 國 家 也 有 領 袖 （如 埃 及 的 臣 宰 

赛י創 十 二 15 ; 米 甸 人 ，士 七 25 ; 亞 述 

十 8 ) 。不 過 究 竞 是 指 軍 事 上 的 領 

或 王 室 的 首 領 ，在經文中不能分得淸י袖 

楚 ，唯有從上下文才能得知其眞意。 

宗 敎 上 的 領 袖 也 可 由 本 字 來 表 示 ，拉 

八 2 4 的 祭 司 長 和 支 派 的 首 領 （代 上 二 

1 -一  1 的 民 間 『長 老 J。־七 22 ) ; 或 結 

這兩種用法都出現在較晚期的經卷中。 

赛 廿 三 8 ，『商 家 的 王 子 J 則指身列

。(髙 位 有 尊 榮 （參 伯 三 1 5 
k r 也 指 各 種 類 型 的 高 階 層 官 員，如首 

領 、領 袖 。約 瑟 所 服 侍 的 波 提 乏 、典獄 

在 摩 西 的 記 載 中 ，這四י長 、膳 長 和 酒 政 

21 ;四 י 人 都 冠 上 h r 的 稱 號 （創 卅 九 1

° ( 十 2
最י 後 是 但 以 理 密 中 的 希 伯 來 文 部 分 

( ; h r 出 現 超 過 1 7 次 ，如 太 監 長 （一 7 
K D  ; 八 11 ) ; 以色列 י天 象 之 君 （即 神 

的 首 领 （九 6 ) : 波 斯 和 希 臘 的 魔 君 ，敵 

擋 大 君 米 迦 勒 （ 十 1 3 ，2 0 ， 21 ; 十 

二 1 ) 。更 重 要 的 是 預 言 中 的 彌 赛 亞 本 身

Γ和 平 的--------也 被 稱 作 r  S a r-S h a lo m  J
。）〔5 君 J ( 赛 九 6 〔 Η

公 主 、王 后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過 五 次，יh r 陰 性 名 詞 

1 ^一־總 是 指 王 室 的 女 輦 （士 五 29 ; : 王 上 

3 ;斯一  18 ; 赛 四 九 23 ; 哀一  1 ) 。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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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תם 2296  (sa ta m )

撒 萊 的 名 字 （創־״是神給亞伯拉罕之麥  

十 七 15 ) ，神祝福她賜她『撒 拉 j 的新 

名 ，即公主，尊貴的婦人，『因將有君王

要從她而出j。

#考窨目：見 “Prince” in ISB E對其同義

會得不少幫助。י字的討論

■G · G · C

8aaon) M, 2243a) ששוו

止 住 （哀 三 8 ) 是 2296 שתם
意義相似，但用י/ ;a m 的另一字型

法較廣

突 現 、爆發本動詞 *2297 שתר
^以 N ip h a l出 現 （拉 五 12 ;撒上

(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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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8 和 诊 如 是 希 伯 來 文 第 21 
個 字 母 。在 字 母 詩 中 （編 按 ：各節  

頭 一 字 之 第 一 個 字 母 乃 依 希 伯 來 文  

字 母 順 序 排 列 之 詩 稱 爲 字 母 詩 י 或 

如 詩 —— 九 ，每 八 節 一 組 ，共 22 
組 י 則 是 各 組 頭 一 字 第 一 個 字 母 依  

希 伯 來 文 字 母 順 序 排 列 ）此二字母  

( 如 詩 一 ~ ״ ־ 九 161〜 168) 互 換 著  

用 ，表 示 此 二 字 母 曾 一 度 被 視 爲 同  

一字母

#ה 2299  誰 、誰 的 （作爲關係代名

詞 的 質 詞 ）；何 時 、何 地 、因 爲 

( 連 接 詞 ）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139次 ，包 括 傳 道  

害 6 8次 ，雅 歌 3 2次 ，大部分出於詩體經  

文 。如 果 它 的 下 一 個 字 母 不 是 喉 音 字 י 通 

常 會 重 複 ；本 字 的 其 他 字 形 有 Μ α ( 子音  

重 複 ）、说 和 。

本 字 爲 關 係 代 名 詞 ，在 本 身的子句中  

有 各 種 文 法 上 的 用 途 。作 爲 主 格 ，可爲動  

詞 性 句 子 （歌 六 5 ) 與 名 詞 子 句 的 主 詞  

( 傳 六 10 ) ; 作 爲 受 格 （歌 三 1 ) ··作爲  

所 有 格 的 記 號 （歌 三 7 ) 。 也可不帶前  

述 詞 。（拿一  7 M 2 ; 傅一  9 ; 參  Gotthe 
-If Bergstrasser, “Das hebraische Prafix，” 
ZAW 29 :47f.) 。與 此 用 法 關 係 密 切 的 是  

M e 作 爲 所 有 格 的 記 號 。歌一  6 則是用來  

強 調 所 有 權 （我 自 己 的 葡 萄 圃 ） י 與其他  

的 葡 萄 園 對 比 。

本 字 的 第 二 種 蕋 本 用 法 是 作 連 接 詞 。 

後 接 名 詞 子 句 作 爲 某 動 詞 的 受 格 ，如 『 ®  
出 』（ 傅 二 1 3 ) 、「 知 道 』（ 傅 一

1 7 ) 、「說 』（傅 二 1 5 ) 。它也後接目的  

子 句 （傅 七 14 ) ; 結 果 子 句 （歌 五 9 ) ; 
原 因 子 句 （傅 二 18b ) ; 地 方 子 句 （詩一  

二 二 4 ) 及 時 間 子 句 （歌 五 9 ) ，在本質  

上 近 於 表 條 件 （傅 九 12 ; 歌 八 4 ) 。

本 字 在 聖 經 硏 究 中 的 Μ 要 性 ，在 

與 —字 對 比 時 就 很 明 顯 。此二字並  

非 同 出 一 源 或 一 個 衍 生 自 另 一 個 ；或爲縮  

形 （如 B D B所 認 爲 的 ）或 爲 延 長 形 （見

Bergstmsser的 反 對 意 見 於 前 引 之 著 作 ，頁 

51 — 54 ) 。 與 亞 喀 得 文 有 關  

( Hans Bauer and Pontus Leander, 
H istorische G ram m atik  der H ebraischen  
S/7rac/w，頁 264 ) ，而且兩者似乎都回溯  

於 一 普 通 閃 語 代 名 詞 字 根 /a ( BergstrSsser， 
同 前 ，頁 54 ) 。’如/1̂ 可 能 原 來 是 一 名  

詞 י 意 爲 「地 方 《I ( KB ) 。二者在句法上  

有 同 樣 的 功 能 י 但 从 € 似 乎 一 直 用 於 詩  

體 ，或 者 曾 受 到 迦 南 文 化 的 影 響 。有兩件  

舉 暗 示 此 點 ：⑴ 在 拿 一  7 出現在迦南  

水 手 的 對 話 中 ；⑵ 它 可 能 出 現 在 一 主 前 十  

二或十三世紀末的迦南楔形泥版上 （ Frank 
Moore Cross，Jr·， “The Canaanite Cunei- 
form Tablet From Taanach,M BASOR 
190: 41 — 4 6 ) 。這 種 年 代 上 的 演 進 ，是比  

較 此 二 字 的 重 要 線 索 。一 般 的 說 法 是 Me 
只 用 於 晚 期 希 伯 來 文 （ BDB ) ，特別是受  

到 亞 蘭 文 影 響 之 部 分 。這 種 看 法 是 逐  

漸 取 代 ，直到拉比文學時期完全替  

代 。此 種 說 法 於 是 便 成 爲 定 某 些 文 件 爲 晚  

期 資 料 （傅 ；歌 ；拿 ）的 標 準 。不過在考  

慮 一 些 反 對 論 點 之 後 ，這種說法也無法站  

穩 陣 腳 。首 先 ， 與 亞 喀 得 文 Μ α的關係 

顯 示 本 字 的 古 老 ，甚 至 5心 可 能 早  

過  ( BergstrSsser，同 前 ，頁  56 ) ’
若 所 有 M e的 出 處 都 在 晚 期 ，沒有一處是  

早 期 י 這 其 實 是 很 奇 怪 的 。第 二 ， 幾處 

早 期 的 出 處 顯 示 其 發 展 並 非 屬 晚 期 。假設  

C ross是 對 的 ，那 麼 在 他 納 （ Taanach ) 出 

土 的 泥 版 就 有 M e早期出現作關係詞的例  

證 ，其 經 文 爲 rpr s Γ 那 （ which ) 已 

定 妥 的 费 用 （贖 惯 ） J ( C ross，同 前 ，頁 

44一4 5 ) 。沒 有 具 體 的 理 由 說 本 字 在 創 六  

3 不 是 早 期 的 經 文 。底波拉之歌公認是早期  

作 品 ，而 ( 士 五 7 ) 在 道 裹 出 現 ，更使 

人 無 法 輕 易 地 視 它 爲 晚 期 的 用 語 。

彡心被晚期編訂者有系  

統 的 除 去 ，代之以 ־^55/2’  ( BergstrSsser， 
同 前 ，頁 43f.， 56 ) ，只證明了  M e是早期  

的 用 字 而 非 晚 期 。

第 三 個 反 對 意 見 是 ’^ 心『一直被人使  

用 ，特 別 在 晚 期 。傅 道 轡 使 用 M e最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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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0 0 ג  א ש  ( s h a 9a g j

6 8次 ） ，但是傅道害的作者同時也使用了  

超 過 9 0次 。琪實上它們還同時出現  

在 同 一 經 節 （傅 八 14 · βΛβ兩 次 ， 

也 / ^ r 三 次 ）〇如 果 G ordis解釋此處經文  

是 「介於古典聖經希伯來文和米示拿希伯  

來 文 之 間 的 用 法 j 爲 正 確 י 則 M e沒有在  

某 些 被 擄 或 歸 回 時 期 作 品 中 出 現 就 很 奇 怪  

了 （ Robert Gordis， : T h e  M a n  

βλκ/ 頁 417) ，而 這 些 作 品 充

滿 了 被 假 設 爲 早 期 的 七״ /zer( 如 但 以 理  

密 ，超 過 4 0 次 ；以 西 結 密 י 超 過 180 
次 ；撒 迦 利 亞 書 ，超 過 3 0次 ；瑪 拉 蕋 畨 ， 

超 過 10次 ）。除 了 聖 經 的 例 子 外 י 其他聖  

經 外 的 作 品 也 顯 示 ^״ / ! ^一 直 廣 泛 地 被 使  

用 著 ，甚 至 在 應 被 摒 棄 的 時 候 也 是 。此外  

死海卷軸也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 在死  

海 卷 軸 只 出 現 兩 次 ，都 在 開 羅 大 馬 色 文 件  

( Cairo Damascus Document, 15: 11 20 ״״:
4 ) 中 ；而 ，i i / ^ 在 此 卻 出 現 超 過 125 
次 ，在 其 他 著 作 中 也 出 現 多 次 （參 Karl 
Georg Kuhn, K o f i k o r d a n z  z u  d e n  Q u m r a n ·  

iexien，頁 24 ) 。所 以 若 是 以 5Ae來評鑑一  

件 作 品 是 否 爲 晚 期 作 品 ，是 非 常 嚴 重 的  

錯 誤 。 是 一 個 早 期 用 字 ，用 於 詩 體 經  

文 ，後 來 被 拉 比 用 以 取 代 ’私/w r，原因不  

詳 。

C . R .

2299.1 取 （水 ）

衍 生 詞

2 2 9 9 . 1 a 取 水 的  

地 方 僅 見 於 士 五 1 1，意思  

未定

動 詞 《Αδ״α δ在 舊 約 中 出 現 1 9次 ，都 

和 取 水 有 關 ，可 見 本 字 與 水 逭 類 的 字 有  

關 。無 論 水 井 或 水 泉 是 深 或 淺 ，要挖坑或  

直 接 在 地 表 即 可 汲 水 ，均 須 先 把 水 取 來 才  

能 用 它 。有 時 候 是 將 容 器 繫 於 繩 子 ，經由  

滑 輪 來 取 水 （ N B D ，頁 1325 ) 。水井和  

水 泉 或 在 城 外 ，或 在 城 內 。有坑道通往水  

源 ，這 在 戰 時 極 爲 重 要 （參 G. Denver, 
“The Water Systems at Hazor and 

Gezer” ， BA 32: 61 —68 ; Yigael Yadin, 
“Megiddo of the Kings of Israel·” BA 

33: 89—93 ; ANEP Supplement, 頁  366 
) 。由於水在古代社會扮演的角色如此重

要 ，是 賴 以 維 生 、提 神 、潔淨不可或缺的  

資 源 。所 以 取 水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工 作 ，但也  

是 低 微 粗 重 的 工 作 ，通常是由女人或奴僕  

來 作 。

對 婦 人 來 說 ，取水是每日必須的工作  

( 參 撒 上 九 11 ) 。創 廿 四 I I 特別顯出婦  

女 們 規 律 地 作 逭 項 工 作 。逭段經文不僅以  

陰 性 分 詞 強 調 逭 是 持 續 性 的 動 作 ，以定冠  

詞 表 亦 通 稱 ，同時逭片語也說明了特定的  

時 間 ，Γ 天 將 晚 ，衆 女 子 出 來 打 水 的 時  

候 J 。不 過 神 透 過 道 日 常 取 水 的 工 作 ，來 

回 答 老 僕 人 爲 以 撒 娶 麥 所 作 的 禱 吿 （創廿  

四 12 〜21  ) °
C · R·

^אג 2300  吼 叫 、咬 哮

衍 生 詞

2300a +שאגה 狂 喊 、吃

哮~ ( 名 詞 ）

動 詞 表 示 獅 子 低 沉 而 響 亮 的 叫  

聲 ，如 摩 三 4 , 8 ;  士 十 四 5 ; 詩 一 〇  

四 2 1。

詩 卅 八 8 ，大 衛 說 我־״： 被 壓 傷 י 身 

體 疲 倦 ，因 心 裏 不 安 י 我 就 唉 哼 』。此處  

用 動 詞 表 達 大 衛 因 罪 孽 （1 8節 ） 

和 敵 人 （1 2節 ）的 攻 搫 י 而發出深深的呻  

吟 。相 反 地 ，詩 七 四 4 卻以本動詞來描寫  

耶 和 華 的 敵 人 張 狂 的 在 神 的 會 中 耀 武 揚  

威 ，「你 的 敵 人 在 你 會 中 吼 叫 ，他們豎了  

自己的旗爲記號《! 。

儘 管 耶 和 華 的 敵 人 可 以 暫 時 得 勝 吼  

叫 ，先 知 提 到 耶 和 華 在 審 判 時 亦 以 吼 叫 回  

敬 י 「……耶 和 華 必 從 錫 安 吼 叫 ，從耶路  

撒 冷 發 聲 J ( 摩一  2 ) · 這 是 在審判時發  

生 。

結 廿 二 2 5 ，耶路撒冷贪婪的首領遭神  

讁 责 י 根 據 L X X 是 指 耶 京 的 王 侯 ，根據  

馬 所 拉 是 指 耶 京 的 先 知 ，他 們 如咆哮的־》  

獅 子 抓 撕 掠 物 …… J ( 編 按 ：和合從馬所  

拉 的 翻 譯 ）。同時期的先知西番雅亦譴資  

耶路撒冷的首領是咆哮的獅子（三 3 ) 。

5Λ״’δί!τό吼 叫 （名 詞 ）

本 陰 性 名 詞 可 按 字 句 或 以 比 喩 用 法 指  

吼 叫 。詩 廿 二 篇 値 得 特 別 注 意 י 它和赛五  

三 章 同 樣 是 彌 赛 亞 受 苦 的 預 言 。詩 廿

1010



2 3 0 3 ל  א $ז ) ׳ s h a 9a l)

彌 赛 亞 問 天 父 ：r 我 的 神 ，我 的 神，י 二 1 
爲 甚 麼 離 棄 我 ，爲 什 麼 遠 離 不 救 我 ，不聰 

我 唉 哼 的 言 語 j 。彌 赛 亞 唉 哼 、呻 吟 ，如 

大 衛 在 詩 卅 八 8 的 情 形（， 

見 上 ），因 爲 他 在 十 字 架 上 背 负 人 類 所 有 

的 罪 孽 所 當 受 的 刑 罰 · 以 至 於 與 父 隔 絕

。( (見 ‘ ; 太 廿 七 46
G· G· C·

2 3 0 1 I 製 造 喧 擾 或 撞 擊 之 

¥、衝 撞 以 至 毀 滅 （赛 六 11 ; 十

( 七 12

衍 生 詞

8 h a ’ & w & ) 暴 队) 2301 שאוהa
27 僅 k 於 箴 一 

s h " i y & ) 败 威) 2301 ה；שאb
^見 於 赛 廿 四 12 

0 妨 ，07̂  澎 湃 、怒 2301 ^אוווc
吼 （如 水）

毁 滅 意 義 存 2301 שאתd
疑 。僅 見 於 哀 三 47 ; 但參民 

廿 四 17的 妫 以 ，這 字 與 耶 

四 八 45的 平 行

澎 湃 、怒 吼 （如 水） 

本 贲 名 詞 是 來 自 意 爲 「製 造 喧 擾 或 撞 

衝 撞 以 至 毀 滅 J 的 字 根 Μα Α 。本־״、擊 J 
名 詞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指 由 急 流 之 水 造 成 的 閙 

聲 ，或 一 大 群 人 發 出 的 噪 音 ，即 吵 間 、澎

湃 、轟 隆 、喧 罝。

在 舊 約 中 的 本 字 出 現 過 18次 ，大部分 

是 在 先 知 窖 （八 次 在 赛 ，四 次 在 耶 ，何和 

摩 各 一 次 ）。另外詩篇中出現過四次。 

基 本 上 ，本 字 是 指 一 大 群 人 引 起 的 聲 

音 。群 衆 的 活 動 有 許 多 類 型 ，所以本字也 

有 許 多 含 義 。通 常 群 衆 的 吵 鬧 聲 是 軍 隊 如 

雷 般 的 轟 聲 和 刀 劍 相 碰 聲 ，或是預備打仗 

(赛 十 三 4 f .) ; 或 是 攻 擊 的 饗 聲 （耶五一 

。( 27 :2 55 ··何十  14 ; 摩二  2 ; 參  1QH 
其 他 情 況 有 出 自 一 座 大 城 中 之 群 衆 的 喧_ 

(赛 六 六 6 ) ; 或 是 一 群 宴 樂 之 人 的 吵 雜 

聲 （赛 廿 四 8 ; 但 赛 五 1 4則 否 ）；或外邦

。(人 的 喧 嘩 （赛 廿 五 5 
如賽י本 字 在 一 些 經 文 中 用 法 更 生 動 

十 七 12 〜13  ; 耶 五 一 55 ; 詩 六 五 7 ; 參 

1QH 2: 2 7 ，將衆民的閧嚷形容如同海浪澎

。湃 ，衆 水 奔 騰

本字有二處用 來 諷 刺 一 個 人 或 民 族 空  

有 其 聲 ，卻 未 見 實 際 行 動 。如 耶 四 六 1 7， 

耶 利 米 稱 埃 及 的 法 老 「不 過 是 個 聲 音 j ， 

絲 奄 未 起 效 用 （ John Bright, in AB, 
Jerem/Wi,頁 303 ) ; 及 稱 摩 押 人 爲 Γ閧嚷  

之 子 j  ( 耶 四 八 45 ; 參 摩 二 2 ) 。

最 困 難 的 經 文 是 詩 四 十 2 〔 H 3 〕的 

搞־״ 坑 _ !( 和 合 ；1〇^ 作 Γ 澎 湃 之 坑 j  י 
可 能 是 以 澎 湃 之 水 來 象 徵 危 險 י 或指陰間  

之 水 ）。它 可 能 只 是 毀 滅 性 的 坑 （呂本作  

Γ级 滅 坑 J ) 。1QH 5 :22可能提到道段經  

文 或 與 其 平 行 ，其中本字似乎解釋爲發音  

類 同 的 亞 蘭 文 泥 海 j  ( Τ. Η. 
Gaster, T h e  D e a d  S e a  S c r i p t u r e s  ..rev, ed י
Doubleday, 1964, M 212 ) °

常與本字平行出現的同義字是  

( 赛 五 1 4 ;十 三 4 ; 十 七 12〜1 3 ; 耶五  

一  55 ··詩 六 五 8 ) 。它同樣也表達了巨大  

的 聲 音 ，可能是強調所看見或所聽見的東  

西 （參  Theologisches W drterbuch zu m  AI- 

rew 7^5/似呢价，II，頁  444 一 49 ) 。或 許 二  

者 同 時 出 現 有 一 個 原 因 是 它 們 意 思 及 讀 音  

相 似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本字出現在以赛亞窖  

中 的 兩 段 ，而 基 本 意 義 都 相 同 （如 赛  

五 14 ; 十 三 4  ; 六 六 6 ) 。

C_ R■

2302 I ^זאה*  I  注 視 本 動 詞 僅 一

^ 以 H ithpael出 現 （創 廿 四 21 )

“ Λα״知/7幻 見  2301a 
見  2303c 

見 ^זאוו  2301c
ט ״״*~ א ש 叫 見  2345a 

שאלה  見 2301b

問 ^זאל 2303 、借 入 、祈 求

衍 生 詞

2303a ישאלהו rw ’w a)要 求 、询 

問

2303b (m ish ，dld〇  懇

求 、需 求

2303c א ו א *̂ 陰 問 、 墳

墓 、地 獄 、洞穴

動 詞 ^ 5 ，̂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176次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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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都 是 Q a l。在 但 以 理 害 和 以 斯 拉 記 的 亞  

蘭文部分共出現六次 י 字 形 是 ^ 〃5/ ( 但二  

10〜11 ， 27 ; 拉五  9 〜 1 0  ; 七  21 ) 。

在 舊 約 中 ，w a ’a i 表 示 向 某 人 『要 

求 J 某 物 ，所 要 之 物 或 爲 實 體 （出 

三 22 ) ; 或 爲 某 種 資 訊 （創 卅 二 17 ) ·· 
這 要 求 是 要 另 一 人 死 （伯卅一  30 ) ; 或是  

在 上 位 者 要 求 在 下 位 者 （伯 卅 八 3 ) ; 或 

是 乞 討 ，祈 求 別 人 的 幫 助 （箴 廿 4 ) 。它 

可 指 暫 時 的 措 用 （出 廿 二 14〔 Η 13〕）； 

或 意 思 減 弱 爲 尋 求 、羨 慕 （傅 二 10 ) 。後 

面 通 常 接 其 受 格 י 可爲被求的人或所要求  

之 事 物 י 有 時 二 者 同 時 出 現 （如詩一三七  

3 ， 因־״ 爲 在 那 裏 擄 掠 我 們 的 ，要我們唱  

歌 J ) 。K JV 在 出 三 -f־ ; 22 — 2 和 十 二  

3 5譯 爲 借 』 ，是 不 智 的 譯 法 י 因爲本動  

詞 通 常 不 含 償 還 之 意 ，而且在上面三處經  

文 中 ，亦 未 含 償 還 、借 贷 之 意 。呂 本 、和 

合 及 現 代 均 作 ז 要 、索 取 ■I，與 R S V 、 

N A SB、N IV 之 譯 詞 a s k 均 是 較 合 宜 的 譯  

法 。

在 舊 約 中 从 5 ’0/ — 再 地 表 達 神 的 子  

民 ，無 分 男 女 對 神 引 導 的 求 問 或 未 加 求  

問 。大 衛 是 深 合 神 心 意 的 人 י 多次求問耶  

和 華 （如 撒 上 廿 三 2 ; 卅 8 ; 撒 下 二 1 ; 
五 ; י 23 19 代 上 十 四 1 0 ， 14 ) 。然 而 ®  
九 1 4中 ，以 色 列 首 領 們 並 沒 有 求 問 耶 和  

華 。赛 卅 1〜2 ，『耶 和 華 說 ，禍 哉 ，這悖  

逆 的 兒 女 ，他 們 同 謀 ，卻 不 由 於 我  
起 身 下 埃 及 去 ，並 沒 有 求 問 我 …… J 。同 

樣 地 ， 指 求 問 外 邦 神 祇 的 罪 行 ，結 

廿 一 2 1 ，「因 爲 巴 比 倫 搖 籤 求 問 神 像 ，察 

看 犧 牲 的 肝 』。

^ 0 “״ 也 表 示 要 求 某 物 ，也 常 以 神 爲  

對 象 。這 樣 י 詩 一 二 二 6 敎 導 我 們 你們־״  

要 爲 耶 路 撒 冷 求 平 安 』 ；在 赛 七 1 1 先知  

也 對 邪 惡 的 亞 哈 斯 發 出 挑 戰 向神求一־״，  

個 兆 頭 J 。在 舊 約 中 י 向神的要求的項目  

包 括 ：智 慧 、生 命 、一 位 君 王 、不育者求  

孩 子 、雨 ，以 及 赛 五 八 2 向我要求公־״，  

義的判語 ·！。所 以 男 人 和 女 人 不 僅 向 神 求  

問 （ ) 引 導 （如 上 述 ），同時也透過  

禱吿或先知求賜生活之必需品。

从 ” 说 要 求 、詢問

本 陰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15次 ，包括  

在 但 以 理 窨 亞 蘭 文 中 唯 一 以 出 現  

的 一 次 （但 四 17〔 Η 14〕）。它一律表示

要 求 或 懇 求 ，不 管 是 對 人 （士 八 24 · 基甸 

向 以 色 列 人 求 金 子 ） ；對 君 王 （斯 五 6 
f f .，以 斯 帖 懇 求 亞 哈 隨 魯 王 赴 宴 ） ，或對  

神 （撒 上 一  2 7 , 哈 拿 在 禱 吿 中 向 神 求

子 ）。

想 求 、需 求  

本 陰 性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只 出 現 過 兩  

次 。詩 廿 5 ，『願 耶 和 華 成 就 你 一 切 所 求  

的 J ; 以 及 詩 卅 七 4 ，「又 要 以耶和華爲  

樂 י 他 就 將 你 心 襄 所 求 的 賜 給 你 j 。有趣  

的 是 ，此二次出處都是提到神應允愛神之  

名 的 人 ，在 惡 人 中 間 、在 苦 難 中 的 祈 求 ， 

而 顯 出 的 豐 盛 。

G. G. C.

境 墓 、陰 間 、地 獄 、坑洞  

KJV 譯爲  grave ( 墳 墓 ） 31 次  hell י 
( 地 獄 ）1 3 次 ) pit י 坑 ）三 次 。A SV、 

RSV 均 作  sheol ( 陰 間 ） ； NIV 作  grave 
( 墳 墓 ）但 註 以 sheol ( 陰 間 ）。本字字源  

未 定 ，除 了 有 一 次 在 猶 太 人 的 伊 里 芬 丁  

( Elephantine ) 蒲 草 文 獻 中 出 現 ，意 爲  

「墳 薤 J 外 ，其 餘 都 只 在 舊 約 聖 經 中 出 現  

( A. Cowley, A r a m a i c  P a p y r i  o f  t h e  F i f t h

5 .C., Oxford，1923· no· 71: 15 ) 0 
本字很明顯是以某種方式指死人的地方。

不 過 對 本 字 的 意 義 有 很 多 不 同 意 見 ， 

部 分 原 因 是 關 於 舊 約 對 未 來 生 命 的 敎 導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如 S n a i th 即 認 爲 ，除了兩約  

之 間 的 但 以 理 十 二 2 和 第 三 以 赛 亞 （赛廿  

六  19 ; N . H . S naith，771e /deay
0乂 07", Schocken, 1 9 6 4 ,頁  89 ) 的作品  

外 ，舊 約 其 他 地 方 未 見 有 關 來 生 的 敎 導 。 

D a h o o d 的 看 法 恰 相 反 ，發 現 詩 簾 從 頭 到  

尾 還 有 舊 約 其 他 經 卷 中 （見 參 考 書 目 ）都 

論 及 來 生 。筆者認爲舊約 許 多 地 方 肯 定 有  

來 生 ，但 未 談 細 節 。過 渡 狀 態 和 惡 人 的 命  

運 未 見 強 調 י 而 ז 義 人 復 活 』的觀念卻淸  

楚 且 重 複 地 提 到 。

一 個 値 得 討 論 的 問 題 是 ^ 5 是好人/״  

( 雅 各 ，創 卅 七 35 ) 和 壞 人 （可 拉 、大坍  

等 ，民 十 六 30 ) 都 去 的 地 方 。此理念導致  

早 期 的 敎 會 中 認 爲 舊 約 的 聖 徒 是 到 先 祖 的  

前 舰 （ ) ，陰 間 的 較 高 階  

厝 ，是 基 督 復 活 之 後 去 釋 放 他 們 的 地 方  

( 彼 前 三 19 ··弗 四 9 〜 10 ) 。逭兩節新約  

很 有 問 題 ，前 者 可 能 只 是 提 及 挪 亞 藉 著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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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的 靈 傅 道 ，後者則指蕋督從天上降下又  

回到那琪去。

較 陰 間 分 兩 屜 』的理論更易處理的  

是 י 同 意 成 ’5 / 具 有 雙 透 意 義 。我們可以  

認 爲 本 字 原 本 只 是 意 爲 填 暮 ，而後衍變爲  

特 指 陰 間 。K J V 即 持 此 種 想 法 י 陰間在後  

期 經 文 比 在 五 經 更 適 切 。但 民 十 六 3 0 ， 33 
和 申 卅 二 2 2 ，K J V 仍 譯 爲 sheo l ( 陰 

間 | ) 。

一個今天被普遍接受的論點是以  

指 陰 府 （D a h o o d 和 許 多 學 者 ） י 它的一  

個 難 處 在 神 學 方 面 。難道舊約的敎訓會與  

新 約 相 矛 盾 嗎 ？難道死後的人都一律到黑  

暗 、陰 森 的 地 方 ，毫無所知且從神的面前  

被 剪 除 ？米 所 波 大 米 的文獻中皆以爲所有  

的 人 死 後 都 到 陰 間 ，處 在 黑 暗 痛 苦 之 中  י
喫 土 且 受 盡 各 種 折 磨 י 但 沒 有 火 的 折 磨 。 

如 果 新 約 的 敎 訓 不 是 逭 樣 （路 廿 三 43 ) ， 

舊約這種說法能成立嗎？

第 三 י 這 種 看 法 是 Μ ·，δ ί 並非爲人的  

靈 魂 所 去 之 地 ，而 是 人 的 身 體 所 去 之 地 ， 

即 墳 墓 。至 於 他 們 的 狸 魂 去 何 處 要 看 別 處  

經 文 （出 三 6 ; 太 廿 二 32 ) 。此種觀點頗  

富 說 服 力 ，一 方 面 避 開 了 「陰 間 分 兩 屐 j  
這 種 相 當 出 於 人 意 的 理 論 י 另一方面又避  

開 了 神 學 上 有 可 議 之 處 的 理 論 ，即所有的  

人 都 去 到 陰 森 、黑 暗 的 陰 間 ，不分得救與  

否 。這 觀 點 並 不 贊 成 靈 魂 睡 覺 或 惡 人 滅  

絕 ’ 因 爲 它 只 說 到 身 體 所 去 之 地 。不過人  

的 麴 魂 在 復 活 之 前 的 情 況 爲 何 י 卻未作交  

待 。這 個 論 點 造 成 的 問 題 י 在於這些經文  

作 墳־״ 菡 解 是 否 客 觀 ？

本 文 受 篇 幅 所 限 ，無 法 長 箭 論 述 ，然 

而 可 以 列 出 不 少 經 文 ，其中本字似乎勢必  

得 解 作 「墳 墓 』。創 世 記 中 的 四 處 都 是 指  

雅 各 要 悲 悲 慘 慘 地 下 陰 間 ，此 處 應 指 填  

墓 。王 上 二 6 ，9 提到約押和示每的地方亦  

指 填 墓 。全 部 經 文 除 八 次 外 י 其他都是在  

詩 體 中 出 現 ，可 能 βΛ·，ό/ 只 是 的 詩  

體 同 義 字 ； 共 有 7 1 次 意 爲 Γ 填 菡 j 
( 另 動 詞 钟 心 , *共 用 了  1 3 2 次 ，爲 Γ埋 

葬 J 之 意 ）。有 二 處 用 5Λ·，δ ί 的薇約經文  

( 詩 十 六 1 0 ; 何 十 三 1 4 ) 被 新 約 引 用  

( 徒 二 27 ; 參 十 三 3 5 ，和 林 前 十 五  

5 5 ) 。第 一 段 經 文 是 用 來 支 持 菡 督 的 身 體  

從 墳 墓 中 復 活 ，第 二 段 則 是 支 持 信 徒 的 復  

活 。

在 結 卅 一 和 卅 二 章 是 頗 富 意 義 的 經 文

，作者以相當詩體的方式宣吿埃及法老將  

如 同 亞 述 王 一 樣 在 巴 比 倫 王 之 前 墜 落 。這 

與 用 的 表 達 方 式 含 有 敎 導 性 。亞述的結局  

是 死 亡 ，而 以 攔 、米 設 、士巴及週遛諸國  

都 將 被 刀 所 殺 ，並 與 未 受 割 禮 、被刀殺之  

人 一 同 躺 臥 在 陰 間 結 卅 一 1 5 ,  16 
， 17 ; 卅 二 2 1 ， 27 ) 。他們也被說成是躺  

臥 在 「姐 慈 』g e & r  ( 州־二  2 2 ，2 3 ，  י 26 25
״ ־ ; ( 坑 J 也 有 八 次 用 來 指 他 們 （卅

一  1 4 ， 16 ; 份 二  1 8 ，2 3 ，2 4 ，2 5 ， 29  )
: 下 面 的 地 j ，̂ ?打如心־ /也 用 了 五 次 （• ·
卅 一 1 4 ，1 6 ， 18 ; 卅 二  1 8 ， 24  ) 。有一  

次 提 及 他 們 的 『墳 墓 』 ，是 在 r 坑 j
的 側 面 或 深 處 （；；ereA:) 。我 們 該 記 得  

M r 在 6 2 次 的 出 處 中 有 4 2 次只是指地下  

的 洞 而 言 ：池 、井 、或 地 牢 。巴勒斯坦的  

墳 菡 就 是 這 樣 挖 成 的 ，通 常 是 在 岩 石 中 ， 

且 另 外 2 0 次 是 指 死 亡 洞 穴 ，最自然  

的 解 法 就 是 「墓 穴 、墳 墓 』。這種墓穴常  

由 岩 石 的 一 側 砍 鑿 出 一 塊 扁 長 形 的 空 處 ， 

將 屍 體 歷 於 其 內 。作者曾在多坍地區發現  

墳 墓 內 有 三 個 如 此 的 空 處 ，許多屍體伴隨  

陶 器 和 矛 頭 埋 於 此 （參 結 卅 二 2 7 ，帶著兵  

器 下 陰 間 W 5 Z ) 。這情景經常用以描繪集  

體 被 殺 和 集 體 埋 葬 的 班 面 ，他 們 都 「與未  

受 割 禮 的 人 同 臥 ，被 刀 所 殺 j 。此處的  

只 意 味 著 墳־״ 墓 j ，如 A . H e id e l在一  

镏 極 重 要 的 討 論 中 所 推 論 的 ，見 參 考 窖  

目。

相 似 的 用 法 出 現 在 赛 十 四 1 1〜2 0 ，提 

及 巴 比 倫 王 ，出 現 相 同 的 字 群 ： 出現 

兩 次 （1 1 ，1 5 節 ） ：坑 ，兩 次 （  י 15
1 9 節 ） ；填 墓 一*次 （1 9 節 ） ^其  

勋 詞 一 次 （2 0 節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1 8〜 

2 0 節 ，大 部 分 的 君 王 都 以 王 室 之 尊 埋 葬 ， 

並 在 王 室 的 墓 穴 （ 房 屋 J ) 躺 臥  י
唯 獨 道 王 被 抛 棄 不 得 入 墳 墓 與 君 王 同 葬 ， 

以 被 殺 的 人 爲 衣 י 被 人 踐 踏 。

在 伯 十 七 13〜 1 6 的 此 ’0/ 被 說 成 是  

像 在 黑 暗 中 的 床 ，被 蟲 、塵 土 和 朽 壞 所  

覆 י 逭 是 典 型 的 巴 勒 斯 坦 墓 穴 的 描 繪 。伯 

廿 四 19〜2 0 也 提 及 蟲 子 在 说 之/״3 處 呑  

吃 屍 體 。伯廿一  1 3 質 疑 爲 何 惡 人 在 世 亨  

通 ，也 舒 服 地 下 到 陰 間 。2 6 節說他們並排  

躺 臥 在 塵 土 之 中 י 被 蟲 子 遮 蓋 。很 淸 楚 ， 

這 些 經 文 中 的 ·y A "5 /是 指 墳 墓 。 此 

處 與 『滅 亡 j  平 行 （伯廿

六 6 ) ，應 和 詩 八 八 1 1 「墳 墓 J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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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 亡 j 的 平 行 相 比 較1־ 
(參 在 詩 八 八 3 〔 H 4 〕的 用 法 

與 在 5 節 和 6 δ Γ 在 4 ，6 節 

〔Η 6 ，5 ，7 〕的 用 法 相 比 ）。詩篇中這些 

字 的 交 錯 使 用 ，使 人 聯 想 到 結 卅 一 和 卅 二 

章 。而 和 ，0心 也 加 亦 曾 同 時 出 現 

。( 在 箴 十 五 11和 廿 七 20 ( 參 箴 卅 16 
要 對 所 有 的 經 文 作 完 整 的 處 理 ，道裏 

的 篛 幅 不 夠 。有 些 經 文 是 不 確 定 的 ，可能 

是 指 脫 離 未 來 的 審 判 ，如 箴 十 五 24 ; 廿三 

14 ;詩 八 六 13 ( 參 詩 八 八 3 ; 八 

九 48 ) 。或 指 從 永 恆 的 死 亡 中 被 拯 救 出

來 0
有 三 處 經 文 用 ^ ，δ/ 指 極 深 之 處 ，有 

時־1 — 8 ； 與 天 上 相 對 （詩 一 三 九 8 ; 伯 

摩 九 2 ; 參 申 卅 二 22 ; 赛 五 七 9 ) 。我們 

應 記 得 希 伯 來 人 沒 有 礦 坑 和 油 井 用 來 比 喩 

極 深 之 處 。吾 珥 的 王 室 墓 穴 ，差不多挖掘 

到 卅 呎 深 。摩 九 2 ，以 迦 密 山 的 髙 度 及 海 

底 的 深 度 來 作 對 比 ，像 這 樣 對 深 處 的 比 喩 

很 可 能 是 從 「墓 穴 J 的 意 義 而 來。 

至 於 民 十 六 章 的 用 法 和 詩 五 五 1 5類似 

的 措 辭 ，是 描 繪 可 拉 、大 坍 、亞比蘭及他 

們 的 家 庭 ，所 擁 有 的 財 產 都 活 活 墜 落 陰 

間 。K JV 作 quick「快 快 地 』當 然 意 思 也 

是 「活 活 地 』。他 們 下 地 獄 （至 少 背 叛 的 

首 領 ）當 然 是 眞 的 ，但 經 文 所 指 的 完 全 是 

神 所 行 ，歷 他 們 於 死 的 災 難 。這些人由於 

叛 逆 ，慘 遭 神 的 懲 罰 墜 落 陰 間 ，然而全文 

的 記 載 在 於 他 們 是 死 於 神 踉 式 的 悲 慘 結

局。

如 果 我 們 對 Μ·，δ ί的 釋 義 是 對 的 ，它 

的 用 法 吿 訴 我 們 它 並 非 一 種 陰 森 、黑 暗、 

混 亂 或 靜 寂 、不 被 紀 念 、不 能 讚 美 神 、渾 

然 不 知 曉 的 狀 態 。這 種 觀 點 近 於 一 種 不 合 

這觀點所י於 聖 經 的 靈 魂 睡 眠 說 。相 反 地 

描 述 的 是 典 型 巴 勒 斯 坦 墓 穴 ：黑 暗 、遍佈 

塵 埃 骨 頭 ，且 是 這 個 可 憐 的 、含混不淸 

的 舌 頭 在 墳 墓 中 寂 靜 躺 臥 之 處 。所有人  

但 所 有 人 都 埋 葬י的 靈 魂 並 非 都 同 歸 一 處 

在 墳 菡 裹 。關 於 人 類 靈 魂 所 處 的 中 間 狀  

態 ，舊 約 聖 經 述 說 得 很 少 。事 寅 上 新 約 也 

談 得 不 多 ，但 談 到 的 地 方 都 購 得 很 肯 定： 

得 救 的 人 上 天 堂 且 福 祉 無 邊 ，罪人下地獄 

受 苦 楚 折 磨 。舊 約 襄 義 人 的 盼 望 ，是能和 

神 生 活 一 起 ，但 惡 人 則 無 此 盼 望。 

參 D ahood對 詩 廿 三 6 ; 十 七 1 5 的及其 

他 經 文 的 註 解 （ AB， in loc ) ; 以

及 箴 廿 三 18 : 廿 四 1 4 ， 20 ( Μ. Dahood, 
P roverbs a n d  N o rth w est S em itic  Philology, 
Pontifical Biblical Institute，1963，頁  48, 
51 ) 。此 外 也 有 許 多 經 文 談 論 到 在 新 天 新  

地 י 煅 後 復 活 的 生 命 之 情 形 ，但道顯然是  

更 進 一 步 的 探 究 。

參 考 書 目 ：Buis，H·， “Sheol,” in ZPEB, 
V, p.395. Dahood, M., P sa lm s9 in AB, vol. 
Ill, pp· xli—lii· David， John D ·， “The 
Future Life in Hebrew Thought During 
the Pre-Presian Period，” PTR 5: 631 41־־. 
Gordis, Robert, “Studies in Herbrew 
Roots of Contrasted Meanings,״ JQR 27: 
־58 33 ־ · Harris，R· L·，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Sheol as shown by Parallels in 
Poetic Passages,” JETS 4: 1 2 9 3 5 .־־ 
Heidel, A., Death and the After ־־Life״ 
chap. Ill in The G ilgam esh E p 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6, pp· 137 —223· Hooke，S· 
H·, “Life after Death: V, Israel and the 
After-Life，” Exp T 76: 236—39. Sutcliffe， 
E. F., T he O T  a n d  the  F u ture  L ife , 947. 
TDNT， I， pp. 146 — 48· THAT， II， pp· 
841 — 43.

R . L . H .

休 ^זאן* 2304 息 、安 靜 、安

逸

衍 生 詞

2304a +אנו^  (Ά α ’δ η ώ η )安 逸 、 

4 靜 若 作 實 名 詞 則 爲 安 全 、 

骑 傲 、自大

動 詞 表 達 安 靜 、寧 靜 的 槪 念 。 

耶 四 八 י 11 摩 押 自 幼 年 以 來 י 在罪中常享  

安 逸 י 因此神的先知宣吿審判必來臨。

根據箴一  3 3 ，聽 從 智 慧 必 得 享 安 靜 ， 

不 怕 災 禍 。伯 三 1 8，約 伯 哭 訴 י 死亡也能  

得 安 息 （逸 ）， 。不 過 推 到 極 致 ， 

給 人 眞 正 寧 靜 的 乃 是 神 。在 耶 卅 10 ; 四六  

2 7 ，神 應 許 將 使 以 色 列 得 平 靜 、安 逸 （動 

詞 ） 。並 且 「無 人 使 他 （雅 各 ）害 怕  

! J ，道 種 歸 順 的 以 色 列 民 可 享 有 的 平  

安 、完 全 的 復 興 י 以及從懼怕中完全得釋  

放 的 光 聚 尙 未 發 生 ，仍 處 等 候 階 段 。

8ha9anan  ' &ג־^־ 

1014



2 3 0 7  8)  ^ ר א ז } ίά 9α τ )  I

本 形 容 詞 描 繪 生 活 上 的 平 靜 和 安 逸 ， 

可 指 好 壞 二 方 面 י 作安靜與贲名詞騎傲。

王 下 十 九 2 8 及 其 平 行 句 赛 卅 七 2 9 ，

^ 因 你 向 我 發 烈 怒 י 又 因 你 狂 傲 （喧 嚣 ） 

Μα’έτιάη的 話 _ !，這 衷 作 喧 嚣 有 誤 （可能  

是 誤 以 爲 『喧 鬧 之 聲 J ) י 因 

5Λα״“ δ τ ι是 寅 名 詞 ，可 能 想 爲 傲 慢 ，即亞  

述 王 威 脅 要 毀 滅 耶 路 撒 冷 和 耶 和 華 的 殿 時  

所 顯 的 驕 傲 與 安 逸 。針對亞述道種有罪的  

安 逸 ，耶 和 華 的 軍 隊 一 夜 之 間 ，殺死西拿  

基 立 的 士 兵 十 八 离 五 千 人 ，使希西家得著  

平 靜 ，免 於 驚 惶 。

G . G- C-

אנן .βΛα’άηόπ) ^ז )見 2304a

2 3 0 5 I 喘 氣 、急 氣 、渴 

望 （费 四 二 14 ; 耶 二 24  )

2 3 0 6  I I  殘 踏 、 呑  

嗲 （摩 八 4 ; 結 卅 六 3 )

ןזאר 2307  ̂ ( s h d ’ a r )  I  存 留 、 m  Ύ 、留

下

衍 生 詞

2307a +אי ש  剩 下 的 部 分

、餘 剩 的 部 分

2307b !שארית ( s h t 9 e r l t )

、剩 下 者

θΑά’αι־ 主 要 以  N ip h a l 和  H ip h il 出 

現 。僅 有 一 次 以 （̂丨 出 現 在 撒 上 十 六  

11 °

^ ^ 似 共 用 1 3 0 次 ，其衍生詞另出現  

1 2 1 次 。本 字 根 馄 與 I I 『血 肉 、食 

物 、血 親 關 係 、血 仇 j 有 別 。後者出現在  

希 伯 來 文 、亞 蘭 文 ，甚至還出現在一個阿  

拉 伯 文 同 源 字 。

«Aa’a r 絕 大 部 分 的 用 法 似 乎 都 是 表 達  

在 經 過 一 個 篩 選 的 過 程 後 仍 舊 存 留 的 靜 態  

動 作 。道 排 除 的 過 程 可 能 是 天 災 （得 

一  3 ，『傘 俄 米 的 丈 夫 死 了 ，剩 下 婦  

人 ·！）；也 可 能 是 人 爲 造 成 的 （撒 上  

九 י ־״ 24 撒 母 耳 說 ，道 是 所 留 下 的 ，放在  

你 面 前 喫 罷 』 ，是 特 意 留 給 掃 羅 喫 的 腿  

肉 ）；或 者 是 神 直 接 干 預 後 的 結 果 （出十 

耶־״，19 和 華 轉 了 極 大 的 西 風 ，把蝗蟲颳

起 ，吹 入 紅 海 ，在埃及的四境連一個也沒  

有 留 下 J ) ; 不 管 是 什 麼 原 因 ，本字指的  

是 剩 下 或 存 活 之 物 ，如 撒 上 十 六 1 1，

Γ ……還 剩 下 一 個 小 的 J ，是耶西在撒母  

耳 仔 細 端 詳 他 的 兒 子 之 後 ，吿知撒母耳尙  

有 一 個 剩 下 的 ，好像是說撒母耳和他衆子  

—— 見 面 後 ，還有一個倖存者沒被撒母耳  

看 見 。

剩 下 的 、餘 民  

本 名 詞 出 現 2 6 次 ，譯 作 ז 剩 下 的 、所 

餘 剩 的 』（ 赛 十 19，2 0 ，2 1 ， 22 ; 十 

一  1 1 ， 16 ; 番一  4 ) ，是 价 的 同 義  

字 （見 下 字 ）。L X X 有 時 候 譯 成 紿 加 - 
/咖 麵 ，該 字 同 時 也 是 说 ，純 的 譯 字  

( 赛 十 22 ; 參 創 四 五 7 ) 。

不 過 从 ’加 在 1^0^通 常 是 譯 成 希 臌  

文 的 簡 單 過 去 式 被 動 分 詞 ，「那 

些 被 留 下 來 的 。道 樣 ，早期拉比似乎認  

爲 它 只 是 字 根 的 分 詞 。B D B以其  

爲 晚 期 的 字 根 （頁 984 ) ，可能是因在五  

經 中 都 沒 有 用 上 本 字 。無 論 如 何 ，本字也  

指 排 除 、審 判 或 天 災 過 後 的 倖 存 者 。也像  

可 指 樹 木 、金錢或城市的剩餘部分  

( 赛 十 1 9 ; 代 下 廿 四 1 4 ; 代 上 十  

一  8 ) ; 敍 利 亞 的 餘 民 （赛 十 七 3 ) :歷  

史 性 的 以 色 列 餘 民 （尼 十 2 8〔 H 2 9 〕）； 

或 最 終 那 蒙 恩 的 預 言 性 的 以 色 列 民 餘 民  

( 赛 一- ־1  1 1，16)
在 赛 七 3 ，̂ ，0『是以赛亞的兒子名字  

之 一 部 分 ，作 爲 見 證 之 用 ，按 字 義 ז 施 

亞 一 雅 述 J 是 餘־״ 民 一 將 要 歸 回 · I 。這名  

字 是 向 惡 王 亞 哈 斯 作 見 證 ，也是對所有以  

色 列 人 ，由 於 他 們 的 罪 י 神將要趕逐他們  

離 開 故 土 ，但 由 於 神 的 恩 惠 ，仍爲他們留  

下 偉 大 的 應 許 使 他 們 有 盼 望 ，在未來有一  

天一批餘民餌 的 將 歸 回 ！

剩 下 的 、餘 民 、餘 種  

本 名 詞 在 每 一 次 出 處 ，都含有  

的 蕋 本 意 思 ，並且指一個篩選過程或天災  

之後仍然倖存的部分。

存 留 的 分 J 可 指 ：⑴道徳上  

旣 不 善 也 不 惡 之 物 （先 不 看 其 上 下 文 ）。 

如 赛 四 四 17， 他״״ 用 剩 下 的 作 了 一 神 ，就 

是 雕 刻 的 偶 像 』 י 先知在這裹所指的只是  

經 火 燃 燒 所 剩 的 一 塊 木 頭 ，在外邦人刻成  

偶 像 之 前 ，仍 僅 是 木 頭 而 已 ，道德性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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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也 不 惡 。⑵ 惡 的 餘 留 之 物 。⑶好的餘留  

之 物 י 如 創 四 五 Γ神 י 7 差 我 在 你 們 以 先  

來 ，爲 要 給 你 們 存 留 餘 種 在 世 上 י 又要大  

施 拯 救 ，保 全 你 們 的 生 命 』 י 約瑟說到他  

從 神 來 的 使 命 ，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脫離  

饑 荒 。

若 是 指 人 類 的 餘 種 可指亞瑪 י

力 人 （代 上 四 43 ) 或亞實突剩下的外邦人  

( 耶 廿 五 20 ) 。

多 處 經 節 中 的 餘 民 ，是 指 以色列家中  

已 存 或 將 有 的 餘 剩 之 民 י 是 聖 經的作者或  

說 話 的 人 當 時 代 存 活 的 以 色 列 家 餘 民 י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歷 史 性 餘 民 。如 赛 卅 七 4 中 ， 

希 西 家 是 主 前 七 世 紀 的 人 י 他 對 以 赛 亞  

說 ，『故 此 你 爲 餘 剩 的 民 揚 聲 禱 吿 』 ，這 

裏 是 指 說 稍 早 亞 述 殘 殺 並 俘 擄 北 國 時 仍 存  

留 的 耶 路 撒 冷 居 民 。在 此 希 西 家 所 指 的 餘  

民 ，那 時 仍 活 著 。

不 過 可 能 最 引 人 興 趣 的 用 法 ， 

是 預 言 性 的 玛 門 用 語 י 代 表 末 世 以 色 列 餘  

民 ，即 存 留 至 這 個 世 代 結 束 ，承受幾個世  

紀 以 來 神 應 許 以 色 列 所 有 祝 福 的 猶 太 人 。 

照 此 ，本 字 用 於 亞 八 6 ，11 ， י 12 指當耶  

路 撒 冷 被 稱 爲 誠 资 的 城 』時的以色列餘  

民 （亞 八 3 ) ，那 時 城 中 街 上 必 滿 有 男 孩  

女 孩 玩 耍 （八 5 ) ，這 事 在 餘 剩 的 民 眼 中  

看 爲 希 奇 （八 6 י ( 神 將 要 稱 他 們 爲 『我 

的 子 民 』 ，並 且 「要 從 東 方 從 西 方 救 回 我  

的 民 J ( 八 7 ) ，「我 要 作 他 們 的 神 ，都 

憑 誠 實 和 公 義 」（八 8 ) ，『天 也 必 降 甘  

露 ，我 要 使 這 餘 剩 的 民 享 受 這 一 切 的 福 J 
( 八 י ( 12 猶大家和以色列家將成爲祝福  

而 不 是 咒 詛 （八 13) ，『必有列邦的人和  

強 國 的 民 來 到 耶 路 撒 冷 ，尋 求 离軍之耶和  

華 懇 求 耶 和 華 的 恩 』（八 22 ) ，列國諸族  

的 人 ，必 知 道 神 與 以 色 列 人 同 在  

( 八  23 ) °
任 何 心 存 客 觀 的 人 都 會 覺 得 難 以 將 上  

述 經 文 用 在 歷 史 上 任 何 時 候 的 以 色 列 餘  

民 。如 啓 十 一 8 ，約 翰 提 到 主 後 第 一 世 紀  

的 耶 路 撒 冷 如 『所 多 瑪 、埃 及 ！ j 。如 

此 ，神 將 在 末 世 י 大 災 難 過 後 ，實現祝福  

亞 伯 拉 罕 後 裔 的 一 切 應 許 ，並將祝福那歷  

經 人 爲 災 難 、神 聖 審 判 之 後 的 餘 民 （羅十  

— 2 5 〜2 9  ) °
有 一 點 可 能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 LXX ( 約 

主 前 2 7 0 年 ）翻 譯 的 希 臘 字  

是 ( 創 四 五 7 ; 撒 下 十 四 7 )

和 ( 耶 六 9 ··亞 八 6 ) ，二者的  

意 思 都 是 「被 留 在 後 面 的 。在 摩 西 首 次  

用 到 ( 創 四 五 7 ) 之後二千五百年  

的 今 天 י 我 們 仍 從 Ben-Yehuda所領先出  

版 的 以 色 列 字 典 中 看 見 本 字 的 定 義 是 F 餘  

民 、存 留 的 部 分 、存 留 物 』 （ Ehud Ben- 
Yehuda and David Weinstein, H e b r e w -  

E n g l i s h  D i c t i o n a r y ，頁  2 S 1  )  0 

參 考 書 目 ：Campbell，J· C·, “G od׳s 
People and the Remnant,” SJT 3: 78 — 85· 
Heaton，E, W·， “The Root שאר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Remnant,” JTS 3: 27 — 
39· TDNT，IV, pp. 196—209, THAT, II， 
pp· 844—54·

G · G · C·

I שאר 2308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308a 血 肉 、 食

物 、身 艘 、血 親

在  E n g l i s h m a n ’s  H e b r e w  C o n c o r d a n c e  

列 出 本 字 的 16次 出 處 י 而 B D B 以爲可能  

本 字 從 MV I I 而 來 ，「報血仇的……可能  

原 本 是 血 J ( 頁 984，但參亞喀得文  

「血 肉 』）。1 6次 中 有 八 次 用 於 五 經 （出 

廿一  10 :利十八  6 ，1 2 ， 13 ) 。

參 考 害 目 ·· TDNT，VII，pp. 105 -24，

G · G■ C·

ת איי ש  ( s h e 9 e r i t )  M 2307b
^את  見  2301d

I שכב 2309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309a ש?כים ( s h .b ^ b im )碎 片 

( 何 八 6 ) ，意思不確定

I שכב 2310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310a זכיב^ ( s h d b ib )火 焰 （ 伯 

十 八 5 ) 意思不確定

見  2309a

#?ה 2311  俘 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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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1 ה  ב ש  ( s h a b a )

衍 生 詞

2311a שכין  被 播 、俘虏

2311b הזי ? ^  被擄

2311c +8 ) ה；שכ  h i b y & ) 梭 採 的 人

^ 集 合 名 詞 ）

231 id  +8 ) שכית  K b i t ) י שבות 
( 3 Λ · 6 ύ 〇 被摘  

2311e 在 大 祭 司 胸 牌

上 的 寶 石 來源不確定

在 舊 約 中 ， 主要表達的是軍隊或  

類 似 軍 隊 的 武 力 制 伏 敵 人 י 擄 獲 男 人 、女 

人 、兒 童 、牛 或 財 富 據 爲 戰 利 品 之 意 。由 

於 監 禁 囚 犯 的 設 備 在 舊 約 幾 乎 從 未 聽 聞 ， 

一 般 說 來 戰 爭 失 敗 後 י 被擄的男丁都被刀  

劍 所 殺 。在 撒 上 卅 2 ，當亞瑪力人焚掠洗  

革 拉 時 י 經 文 說 「摘 了 城 內 的 婦 女 j ，下 

面 幾 節 淸 楚 顯 示 小 孩 子 也 在 其 中 。另代上  

五 2 1 中有一個擄走牲畜的例子，「他們擄  

掠 了 夏 甲 人 的 牲 畜 ，有 駱 駝 百 萬 ，羊二十  

五 萬 ，驢 二 千 י 又 有 人 十 萬 』。而代下廿  

  17，非 利 士 人 攻 打 猶 大 王 約 蘭 ，撺掠了  

他的財物  ， 妻子和兒女 ם 
— 個 引 人 興 趣 的 用 法 見 詩 六  

八 1 8，「你 摘 了 俘 虜 j  ( 呂 本 ） ；和士五  

巴־״，12 拉 阿 ，你 當 奮 興 ，捎 掠 你 的 俘  

據 J 。 這 用 語 的 意 思 似 乎 是 耶  

和 華 （詩 六 八 ）和 巴 拉 （士 五 ）已經擄了  

—群 俘 擄 （从义？）。詩 六 八 1 8是明白地提  

到 耶 和 華 乘 車 犛 得 勝 榮 耀 地 升 至 錫 安 山 與  

耶 路 撒 冷 ，象 徵 祂 擄 掠 祂 的 仇 敵 。不 過 ， 

在 弗 四 8 保 羅 認 爲 逭 節 象 徵 基 督 的 升 髙 ， 

因 爲 祂 也 得 勝 、升 高 、制 伏 敵 人 ，俘擄他  

們 。（ 參  Ps 68: 18〔 Η 19〕 A. F. 
Kirkpatrick, P s a l m s  C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1939〕。關 於 弗 四  8 S A lb e rt 
Barnes，Λ̂ /烈 "ze «/VT，Baker， 1957 再 

版 。）

赛 六 一  1 說 到 一 位 「 受 胥 者 j 
( 所如/2# = 彌 赛 亞 ），有 主 耶 和 華 的 靈  

降在身 ^ ，他 要 報 吿 被־״ 擄 的 得 釋 放 」。 

在 逭 衷 此 軍 事 用 語 是 以 暗 喩 描 述 人 在 靈 性  

方 面 從 罪 和 撒 但 綑 綁 中 得 釋 放 。耶穌在路  

四 1 8即以赛六一  1 是 指 著 祂 自 己 說 的 ， 

以致惹怒了祂本鄕拿撒勒會堂的會衆。

詩 六 八 18〔]» 1 9〕也被保羅引用在弗  

四 8 ，表 示 彌 赛 亞 要 擄 掠 祂 的 仇 敵 ；而赛  

六一  1 蕋督認爲是指彌赛亞要釋放那些被

擄 之 人 。

βΑ·δϊ被 擄 、俘 虜

本陽性名詞在舊約中共出現 4 7 次 ，平 

均 每 四 次 中 ，至 少 有 三 次 是 表 示 被 擄 ，是 

描 述 人 或 励 物 （如 馬 匹 ，摩 四 10 ) 被敵軍  

或 類 似 眾 隊 之 團 體 擄 獲 ，以 致 喪 失 自 由 ， 

被 剝 奪 各 樣 權 利 ，忍 受 患 難 ，而且經常被  

迫 離 開 家 園 ，到擄他們的人要他們去的地  

方 （常 爲 另 一 個 國 家 ）的 一 種 景 況 。

有 時 候 是 指 俘 虏 或 犯 人 ，視之 

爲 一 整 髋 ，如民廿一  1 ，亞拉得王和以色  

列 人 爭 戦 擄־״， 了 他 們 幾 個 人 （成爲俘  

虜 ） J °
在 主 前 721年 י 北國被亞述王首次攻  

敗 ，接 著 主 前 606，597和 586年 ，巴比  

倫 王 也 取 下 南 國 猶 大 ，將 他 們 俘 擄 。但是  

流 淚 的 先 知 卻 越 過 這 些 事 件 ，遙望未來神  

應 許 要 「從 被 捎 之 地 j 拯 救 百 姓 出 來 ，

『無 人 使 他 害 怕 』（耶 卅 10) 。

8Kblt 8 יKbut
這 二 種 交 互 使 用 的 拼 法 似 乎 是 同 一  

字 ，在 舊 約 中 一 共 出 現 約 3 5次 。它們彼此  

互 爲 『未 修 正 之 寫 法 』一 ז 修 正 後 之 讀  

法 J ( 即 經 文 中 的 有 時 馬 所 拉 文 士  

在 邊 註 標 示 應 修 正 爲 反 之 亦  

然 ）。如 K D 論 結 十 六 י 53 本 字 在 此 節  

出 現 超 過 五 次 。

在民廿一  2 9 中 ， 指摩押的女子  

被 擄 ，用 作 的 同 義 字 。在 另 外 的 34 
次 出 處 中 ，此 紐 一 再 與 動 詞 「歸 

回 J 一 起 出 現 ，構 成 一 個 片 語 ，指被擄的  

狀 態 已 結 束 或 將 結 束 。如 詩 八 五 1 ־》， 耶 

和 華 啊 ，你 已 經 向 你 的 地 施 恩 ，救回  

( ) 雅 各 被 梢 的 ) J 。接下來  

的 幾 節 顯 示 道 被 擄 的 終 結 伴 隨 著 ：⑴耶和  

華 收 轉 了 所 發 的 忿 怒 和 猛 烈 的 怒 氣 ，⑵神  

赦 免 了 百 姓 過 去 的 過 犯 和 罪 孽 ，⑶神要再  

次 恢 復 百 姓 的 地 位 和 賜 下 恩 恧 、祝 福 〔不 

過 此 片 語 曾 進 一 步 由 D ah o o d探 討 過  

( III,  in AB，頁  218 ) ，他引  了適  

切 的 文 獻 ：他 引 用 塞 非 爾 碑 文 （ Sefire 
Inscription ) 中同源的亞蘭文片語作例子， 

顯 不 與 並 不 是 從 據  

掠 J 而 來 ，乃 是 恢 復 J 的 同 源 受  

格 。在 舊 約 中 道 片 語 經 常 僅 意 爲 『從苦境  

轉 回 』（伯 四 二 10) ，不過有時候也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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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shabah) I

著 從 被 擄 景 況 中 轉 回 。其中自然包括著祝  

福 、喜樂及免去神的忿怒。R，L. Η .〕

可 能 希 伯 來 作 者 以 爲 是 押  

頭 韻 ，很 恰 當 地 描 繪 出 被 擄 終 止 的 喜 訊 。 

的 確 道 是 一 個 好 消 息 ，連傅講猶大審判命  

運 的 先 知 也 望 見 未 來 有 一 天 耶 和 華 會 使 被  

據 的 人 歸 回 5/πΊ6-θΛ·δ?Ζ，猶 太 人 將 由 被 據  

之 地 歸 回 י 並 回 轉 向 他 們 的 神 （耶 廿  

九 14 ; 又 見 伯 四 二 10 ) 。

被 摘 的 人 （集 合 名 詞 ） 

在 舊 約 中 共 用 過 九 次 ，總 是 指 在 戰 爭  

當 中 或 戰 後 被 擄 的 人 （如申廿一  11 ; 代下  

廿 八 5 ，1 1 ， ; י 14 13 在 K J V 只 有 尼 四  

4 〔 Η 3 : 3 6〕作  captivity ( 枝 摘 ）。

G. G· C■

見 שבו  2311e
6-*~  ^ 叫כוט 見  2311d 
$ברל  見 2316d

(̂ Λά&ώα ‘） 見  2318d 
見 שכו^ה  2319a

I 平 ^זכח* 2312 靜 、靜 止 （谨

以 P ie l和 H iph il出 現 ）

本 動 詞 的 阿 拉 伯 文 和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字  

根 ，分 別 意 爲 『沒 有 掛 慮 』 ，『變 得 平  

靜 j 。在 詩 六 五 7 ，全 能 的 耶 和 華 使 諸 海  

的 響 聲 和 其 中 波 浪 的 響 聲 ，並萬民的喧嘩  

都 平 靜 了 ；耶 穌 也 同 樣 地 使 怒 海 翻 騰 歸 於  

平 靜 （太 八 2 3 〜2 7  ) 。

II 讚 ^זבח* 2313 美 、 頌 缵

(僅以  Piel ά  Hithpael 出 現 ）

在 詩 六 三 3 〔 H 4 〕的 从 56« ^是 用 來  

頌 讚 耶 和 華 的 權 能 、榮 耀 和 聖 潔 \ 「我的  

嘴 唇 要 頌 讚 你 』）。

傅 道 者 （傅 八 15 ) 稱 讚 快 樂 ，在 四 2 
他 還 讚 美 已 死 的 人 ！不 過 本 字 大 部  

分 是 用 來 讚 美 神 ，乃 是 關 於 神 大 能 &行 励  

和 作 爲 （詩—— 七 1 ; 一 四 七 12 ; 六 三 3 
〔Η 4 〕 ； 一 四 五 4 ; 代 上 十 六 35 ; 詩一  

〇 六 4 7 ，「以 讚 美你爲誇勝 J ) 。

G· G· 0■

爲 שבם 2314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3 1 4 a  (8 h e b e t) 

s h a r b i f ) 矛 、检) |ט ?י ך 2 ^ז 3 1 4 b

sh^bet枚 、支 派 

：̂名 詞 一 般 是 用 來 指 杖 。可指打茴香 

的 杖 （賽 廿 八 27 ) ; 或是作爲武器的棍子 

(撒 下 廿 三 21 ) ; 或 是 牧 羊 人 用 來 招 聚、 

數 點 羊 的 杖 （利 廿 七 32 ; 結 廿 37 ) ; 或 

是 用 來 保 護 羊 群 的 杖 （詩 廿 三 4 ; 彌 

七 14 ) 。在 詩 廿 三 4 的 杖 是暗喩用法，指 

耶 和 華 在祂的僕人行走義人的道路時對他

的 保 護。

杖 也 用 來 作 爲 矯 正 或 處 罰 的 工 具 。矯 

正的工具如出廿一  2 0 以 棍 子 打 奴 僕 ；箴十 

13 ;廿 六 3 的 刑 杖 是 爲 打 無 知 人 的 背 ，打 

兒 子 的 杖 見 箴 十 三 24  ; 廿 二 15 ; 廿 三 13 
1 4;廿 九 1 5 。在箴言書中它是管敎的象〜 

徵 。若 是 事 前 未 能 在 口 頭 上 勸 誡 以 預 防， 

事 後 又 未 體 罰 以 管 敎 ，最 後 會 使 孩 子 死 

耶和華使用亞述爲管י亡 。在 暗 喩 用 法 上 

敎 以 色 列 人 的 杖 （赛 十 5 ) ，使用列國爲 

管 敎 悖 逆 君 王 的 杖 （撒 下 七 14 ) 。彌 五 1 

Η  4 : 1 4 〕 也 是 暗 喩 用 法 ，指 以 色 列 君〕 

王 遭 敵 人 苦 待 ，是 被 主 懲 罰 ，但耶和華公 

義 的 王 卻 要 以 祂 審 判 的 話 語 如 杖 擊 打 惡 人

。( 4 (赛 ^-一 

在 撒 下 十 八 1 4 ，是 指 矛 或 槍 的 柄。 

本 字 也 指 權 杖 ，爲 權 柄 的 記 號 。它明 

顯 和 擊 打 與 統 治 有 關 。重要的是亞喀得文 

的 動 詞 同 源 字 根 ，意 爲 殘 殺 、擊 

打 j 。名 詞 ( = 希 伯 來 文） 

意 爲 杖 、笏 ，如 )《：便 象 徵 統 治 權 。雖 ‘先 

知 預 言 耶 和 華 必 除 滅 以 色 列 敵 人 的 杖 （摩 

一  5 ; 亞 十 11 ) ，但 雅 各 預 言 說 ，Γ圭必

直 等 細 羅 來 到 萬 民 都 必 歸.............不 離 猶 大

順 j  ( 創 四 九 10 ) ，而詩人也預言以色列 

理 想 的 王 會 統 治 直 到 永 遠 （詩 四 五 6 

H 7 〕）。道些應許都應驗在主基督耶穌〕 

的 身 上 。擊 打 與 統 治之間的密切關係在詩 

人 的 預 言 中 最 明 顯 ，主的君王會用鐵杖打 

破 世 上 反 叛 犯 罪 的 惡 人 （詩 二 9 ，不過詩 

二 9 也有可能是指用鐵杖來轄管或牧養他 

們 —— 參 詩 二 9 ， N IV  ; 啓 十 九 15 ; 詩一

。(二 五 3 ; 賽 十 四 5 
道可י最 後 本 字 表 示 宗 族 、支 派 之 意 

能 是 從 r 統 管 ■1的 用 法 衍 變 而 來 的 意 思。 

民 四 章 中 本 字 是 十 二 支 派 之 下 的 分 支 ，但 

在 別 處 本 字 乃 指 以 色 列 單 一 支 派 （申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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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8  ( s h e b a ‘）

1 ’ 散 見 各 處 ）或 所 有 的 支 派 （民 卅 六 3 ， 

散 見 各 處 ）。以 色 列 的 支 派 之 爭 （參士  

廿 ；廿 一 ；撒 下 十 九 9 ; 王 上 十 一  31 
f f . ) ，最 後 將 聯 合 成 一 個 王 國 （結 卅  

七 19 ) 。唯本字從未指其他國家的支派而  

言 。

同 義 字 表 示 『杖 、支 派 j ，但 

從 未 有 權־״ 杖 、七 』之 意 。

杖 、權 杖  

本 陽 性 名 詞 僅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過 四 次  י
皆 在 以 斯 帖 記 中 （斯 四 11 ; 五 2 ，兩 次 ； 

八 4 י ( 是 妫 秘 " 的 亞 蘭 文 字 形 。只有道  

種 金 杖 點 頭 方 能 &免 未 經 波 斯 王 宣 召 即 進  

到 资 座 前 的 人 （見 K D ，扮 /Λ βΛ頁 3 5 1 -  
52 )1 °
參 考 害 目 ·· F a ll ， Z eev  W .， “ T w o  S ym bo ls 
o f  Ju s tice ，” V T  10: 7 2 - 7 4 ,  W olf, C . U m - 
h a u , “ T erm in o lo g y  o f  I s ra e l’s T rib a l 
O rg a n iz a tio n ，” JB L  65: 45  — 49 . T D N T , 
IX ，p p . 246  —49.

B . K. W.

2 3 1 5 ם  ? #  細 罷 特 月 、第 十 一

個 月 ， 即 二 到 三 月 是 借 自 亞 

述 文 的 字 。其 他 月 份 名 字 ， 

見  h d d e s h  6 1 3 י  b

8) כי  ש K b l) M. 2311a
ב כי ש  見  2310a
8) כי  ה；ש K b ly a )  ^  2311b

見  2317a 
עי בי ש  (aKbi*% ) R  2318a 
8) ת  בי ש K b it)  M  231 id

2 3 1 6 ל  כ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3 1 6 a ל  ? ש  長 祖 、拖 曳

之 物 （赛 四 七 2 )
2 3 1 6 b  (θΑ ίδόδ /β ί) I  河 流

( 如 士 十 二 6 ; 赛 廿 七 12 ) 
2 3 1 6 c  的 3資 I I  麥 穗  

( 如 創 四 一 ；得 二 2 )
2 3 1 6 d  8 ) בול  ש h eb u 1 ) ל  כי י ש

… ·剛 路 、徑 （詩 ^ : 七 19 
〔H 2 0 〕 ；耶 十 八 15 )

ל לו כ ^  (ahablul) M  248c
見  2 3 1 6 b ， c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שבם 2317

2317a 髮 網 、额 束

( 赛 三 18 )

2318 V 七 （陰 性 ），

七 （陽 性 ） u

衍 生 詞

2318a +שבעים M AiVim) 七十

2318b ! 8 ) Kשביעי  b i  €1 ) י שביעית 

(8 tCbVU > %七  1
2318c !שב^תלם ( s h i b  ‘d t a y i m j  七

次 、七 倍

2318d +שכוע 爲 期 七

( 曰 、遇 、月 、年  ）的

一 段 時 問 、一 遇 、七七節

5心^ 是״ 數 目 字 七 ，必 須 先視爲只有  

數 目 上 的 意 義 ，其 次才考慮它許多象徵上  

的 含 義 。

从6如 ‘ 是 七 的 陰 性 字 形 ，也以此義用  

作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基 數 （不是用陽性名詞作  

基 數 ）。當 我 們 數 一 組 東 西 時 ，七則作形  

容 詞 用 ，視 它 所 修 飾 的 名 詞 來 決 定 用 陽 性  

( 創 七 4 再־״， 過 七 日 j  ) 或 是 用 陰 性  

( 創 廿 一 2 8 ，r 亞 伯拉罕把七隻母羊羔另  

放 在 一 處 j 。

从^ « ‘ 與 其 他 基 數 一 樣 י 可與其它數  

字 相 連 而 成 爲 另 一 個 數 目 （如 創 卅 七 2 ， 

s h e b a  ‘ - ‘e i ’ r ^ h  Γ 七  h J 是 十 七 之 意 ）。

不 過 聖 經 學 者 需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是 ， 

5心6 ^ 七 這 個 數 目 字 的 各 種 象 徵 意 義 。儘 

管 我 們 可 以 避 開 一 方 面 的 走 火 入 魔 ，如在  

一 節 中 以 第 七 個 字 母 來 作 爲 分 界 ，然後興  

致 勃 勃 地 從 中 發 現 許 多 「眞 理 i 等 等 ，不 

過 太 具 學 術 硏 究 的 頭 腦 ，則會陷入另一個  

極 端 י 即 否 認 數 目 字 有 任 何 象 徵 含 義 。聖 

經 確 實 常 用 ^ ^ 如 作״ 爲 神 秘 的 表 號 י 客觀  

的詞典編第者是很難忽略的。

照 此 ，亞 伯 拉 罕 硬 把 七 （ ) 隻 

母 羊 羔 給 亞 比 米 勒 ，使 他 們 起 誓 （ ， 

見 2319 ) 以 証 明 那 口 水 井 是 他 的 （創廿一  

2 8 ， 30 ) 。同 樣 地 י 雅 各 爲 了 拉 結 和 利 亞  

服 侍 拉 班 兩 個 七 年 （創 廿 九 18 ) 。這些例  

子似乎顯示古代的傅統中看重七道個數目  

字 ，其來源則屬臆測與討論。

耶和華在爲以 色 列 人 設 立 儀 式 時 親 自  

確 立 了 七 的 象 徵 和 神 聖 葱 義 。在 出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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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3 0 ，耶和華吩咐摩西吿訴亞倫的子孫承  

接 聖 職 時 ，每逄在聖所供職的時候要穿七  

天 聖 衣 י 這 是 禮 儀 方 面 的 顼 ，七 天 和 六  

天 、八 天 本 應 沒 有 什 麼 不 同 · 但耶和華就  

是 定 規 七 天 ！在 出 廿 三 1 5 ，除酵節要喫無  

酵 餅 七 天 ，而 出 廿 五 3 7 ，會鞒中的燈蘯除  

了 主 幹 外 還 要 杈 出 六 個 枝 子 ，共有七個燈  

盡 °

像 這 樣 的 例 子 不 勝 枚 舉 י 而最主要的  

例 子 則 非 神 定 了 第 七 天 （̂ 况 ?״ )爲 安 息  

日 莫 屬 י 這 日 是 一 切 敬拜活動中最道要的  

一 天 （出 廿 1 0 ; 申 五 1 4 ) 。在 這 一 天  

中 ，神 歇 了 祂 一 切 創 造 的 工 安 息 了 ，因此  

爲 了 人 的 好 處 ，神 定 第 七 日 爲安息與敬拜  

的 曰 子 （出 廿 11 ; 創 二 2 ) 。從此七逭個  

數 字 י 就 具 有 幾 個 象 徵 的 意 義 ：⑴ 神 聖  

的 ，⑵ 表 明 一 個 循 環 或 一 件 已 成 之 寧 的 全  

部 ，⑶表示安息的時間。

這 個 數 字 有 這 樣 的 意 義 也 在 另 外 的 一  

些 經 文 中 得 著 肯 定 ，如 亞 四 2 ，1 0 說燈璺  

上 的 七 盞 燈 是 耶 和 華 的 眼 睛 ，遍 察 全 地  

( 10 節 ）〇

基 督 徒 看 到 這 數 字 的 神 聖 完 整 性 得 到  

最 終 之 確 認 是 在 新 約 ，特 別 是 從 最 具 象 徵  

性的密卷 —— 啓 示 錄 。在啓一  20 י  基督右  

手 中 的 七 （/7印 伯 ）星 、七 燈 蠆 ，七個敎會  

的 使 者 、七 個 敎 含 。類 似 的 經 文 有 ：七 

印 ，七 號 的 審 判 ，七 碗 的 忿 怒 ，更不用說  

還 有 七 雷 了 ，各 都 代 表 整 個 的 審 判 過 程  

( 啓 六 ；八 ；九 ；十 五 ；十 六 ；十 3 ) 。 

在 舊 約 的 但 九 24 ff.也 提 到 末 日 的 七 十 個  

七 °
當 然 並 非 聖 經 中 每 一 次 出 現 七 都 具 象  

徵 含 義 ，如 出 二 1 6 的 米 甸 祭 司 有 七 個 女  

兒 ，只 是 說 明 一 件 事 宽 ，而 未 含 弦 外 之  

音 。每 一 處 經 文 必 須 根 據 上 下 文 來 決 定 意  

義 י 也要把類似用法的經文都考慮進去。

«Αίδ ‘ 2m 七十

此 基 數 代 表 七 十 。在出一  5 ，從雅各  

而 生 的 共 有 七 十 人 〔死 海 卷 軸 和 L X X 都 

作 七 十 五 人 ；參 徒 七 1 4 。R . L . H . 〕。出 

廿 四 1 ，9 ，摩 西 之 下 有 七 十 位 長 老 ！這樣  

的 用 法 似 乎 和 蕋 本 字 根 七 J 一 

樣 ，有 象 徵 的 意 義 ，不過逍數字與十相連  

( 十 個 七 ），要確立道象徴用法的明確含  

義 就 更 加 困 難 了 。在 新 約 中 ，基督設立七  

十 個 人 （路 十 1 ) ，而 又 揀 選 十 二 個 人 作

爲 祂 的 門 徒 （太 十 Iff. ) ，從道件琪我們  

看見一個新的次序建立起來替代了摩西時  

代 的 七 十 位 長 老 —— 除 了 舊 約 的 七 十 之  

外 ，新約也有神聖葱味的七十！

8hem ‘ t t  第 七

本 序 數 用 來 表 示 按 著 次 序 數 某 項 東 西  

時 的 第 七 個 。聖 經 中 本 字 的 用 法 ，仍承襲  

字 根 七 』所 有 的 意 義 。在代上廿  

四 1 0 僅 是 代 表 第 七 位 ，排 列 次 序 爲 七 之  

意 第 י 六 是 米 雅 民 ，第 七 是 哈 歌 斯 ，第 

八 是 亞 比 雅 j 。民 六 9 則指一名拿細耳人  

在 離 俗 的 日 子 י 旁 邊 忽 然 有 人 死 了 ，以至  

沾 染 了 他 離 俗 的 頭 ，他要在第七日得潔淨  

的 時 候 剃 頭 。

Μίδ ‘ 七 次 、七 倍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過 七 次 （創 四 1 5 ,  
24  ; 撒下廿一  9 ; 詩 十 二 6 〔 H 7 〕 ；七九  

12 ; 箴 六 31 ; 赛 卅 26  ) 。亞馬拿泥版中  

的 同 源 用 法 『七 次 』 ，頗 爲 有 趣 ，因它指  

某 人 投 降 卑 躬 屈 膝 七 次 —— 參雅各一連七  

次 俯 伏 在 地 就 近 以 掃 。以赛亞宣稱當以色  

列 復 興 時 ，Γ 日 光 必 加 七 倍 J ，其意似指  

曰 光 光 度 大 大 加 增 ，而非指當時日光的能  

觅 絲 毫 不 差 ，剛 好 爲 前 一 世 代 的 七 倍 （赛 

卅 26  ) 。在 創 九 5 ，6 ，神 設 立 凡 流 人 血  

者 的 血 也 必 被 人 所 流 ，在 這 之 前 ，神在創  

四 1 5 應 許 殺 該 隱 的 必 遭 報 七 倍 以 保 護 該  

隱 。類 似 的 用 法 在 詩 七 九 1 2 ，詩 人 說 ’

Γ 主 阿 ，願 你 將 我 們 鄰 邦 所 羞 辱 你 的 羞  

辱 ，加 七 倍 歸 到 他 們 身 上 J ( 屬 於 咒 詛  

詩 ）。從 這 樣 的 用 法 能 得 到 一 個 結 論 ：本 

字 常 作 比 喩 用 法 י 指某事已或將以遠比從  

前 強 烈 的 方 式 發 生 。不 過 這 種 對 W ife- 

的 理 解 ，並不能否認或禁止本字在  

某 些 例 子 中 也 具 有 字 面 上 剛 好 七 倍 的 用  

法 。

׳ 爲 期 七 （ 曰 、 週 、 月 、 

年  ）的 一 段 時 間 ，一 遇 ，七七節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2 0 次 י 總是指爲期  

有 七 的 一 段 時 間 。本 字 其 寅 明 顯 是 從 ^ &  
而 來 ，都 可 直 譯 作 『以 七 爲 一 時 段 J 。 

在 申 十 六 9 的 表 示 爲 期 七 天  

的 一 段 日 子 （直 譯 作 Γ 七 個 七 一 期 ，你將  

數 箅 ，_ 你 』） י 從 9 1 6 י 10 י  節的上下  

文 來 看 ，逭 衷 的 時 間 單 位 勢 必 是 「天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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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任 何 嚴 謹 的 解 經 者 會 認 爲 道 衷 的 單 位  

是 「年 』。

我 們 或 許 會 注 意 到 申 十 六 9 中本字複  

數 的 拼 音 ，中 間 的 母 音 字 母 被 省 略 了  

( 成 爲 ^ ) 然 其 眾 數 有 時 亦 然 （如 

創 廿 九 ） ，在 未 標 母 音 的 經  

文 中 則 和 七־״ J 4 ( 陰 性 ）一 樣 。

健 管 申 十 六 9 的 ^ ^ ^ 如上述表示״  

七 曰 ，而 但 九 2 4 ，2 5 ，2 6 ，2 7 的四處經文  

琪 ，則 是 指 爲 期 七 年 的 一 段 時 間 眾 位 是  

־1 年 』。從 上 文 中 看 出 但 以 理 明 白 七 十 年  

被 擄 的 時 間 已 經 滿 了 ，可見逭琪的時間單  

位 是 「年 』。這 塊 土 地 荒 涼 了 七 十 年 י 如 

此 便 償 淸 以 色 列 積 欠 耶 和 華 的 七 十 個 安 息  

年 י 即 在 此 之 前 的 4 9 0年 （但 九 2 ; 耶廿  

五 12 : 參 代 下 卅 六 21 ! ) 。但 以 理 正 在  

爲 這 事 禱 吿 時 ，天 使 加 百 列 就 出 現 ，且吿  

訴但以理以色列必須另經七十個七  

a ‘ 才 得 完 全 的 復 興 （但 九 24fT. ) ! 也請注  

意 但 十 二 1 1看 起 來 顯 然 是 指 但 九 2 7 的最 

後 一 個 七 十 的 一 半 ，1 ,290日 ，約等於三年  

半 ；因此這褒的時間單位應是年。

^ 於 “ ‘ 在 申 十 六 10 , 1 6也是専門的  

術 語 *指 『七 七 節 j ( /zag ‘ & ) 。美

國 猶 太 人 仍 常 稱 呼 道 節 期 爲 ，但是  

今 天 的 以 色 列 人 是 唸 作 。其得名  

如 此 是 因爲是在初熟之日後第七個安息曰  

「次 日 』過 逭 節 （利 廿 三 15〜 16) ! 因此 

是 七 七 節 ，又 稱 ，英 

文 Pentecost是 由 希 臘 3^而 來 。此 節 期 是  

小 麥 初 熟 的 日 子 ，希伯來月份約是西埤月  

第 六 日 ，西曆差不多是五月底。

基 督 徒 紀 念 五 旬 節 ，因 爲 是聖靈澆灌  

充 滿 門 徒 的 日 子 （徒 二 ）。因 爲 基 督 爲  

『初 熟 的 果 子 』（林 前 十 五 2 0 ， י ( 23 所 

以 許 多 人 也 認 爲 這 後 面 的 七 七 節，Μαδά« ״
，象徵所有蒙救臜者未來復活的景象。

G . G . C .

2319 口3甲 發 誓 、懇 請 、嚴 令

衍 生 詞

2319a +8 ) ^ה1ק  בי K b i 1  Λά ) י ש?ן^ה 

(sh.bL· % ) 誓 言

从祕£1״在 舊 約 中 出 現 184次 י 主要是  

以 N ip h a l和 H ip h il出 現 （僅 有 一 次  

是  Q a l，結廿一  2 3〔 H 2 8 〕）。它  Niph·

a l 字幹出現的用法適足以反映出這字幹的  

特 點 י 即 強 調 反 身 ，用誓言把自己束縛住  

( 如 創 廿 六 3 ，「我 向 亞 伯 拉 罕 起 誓 j ， 

即 我 向 亞 伯 拉 罕 用 誓 言 把 自 己 捆 綁 住 ）。 

有 3 2 次 是״ Λάδα» י 以 H iph il出 現 י 也含  

H iph il使 役 的 特 性 ，Γ 使 j 某 人 起 誓 （如 

王 上 二 4 2 ，『我豈不是叫你指著耶和華起  

誓 ？ J ) 。

很 明 顯 地 ， Μ δδα ‘發誓的子音字根與  

Γ 七 』相 同 י 當 然 是 指 陰 性 的 七 ， 

因 陽 性 名 詞 得 再 加 上 第 四 個 字 母 —— h e ， 

而希伯來文正是用數字之陰性字來數數目  

〔另 一 種 看 法 是 以 4 爲 陰 性 ，卻與  

陽 性 名 詞 連 用 י 而 爲 陽 性 ，卻與陰  

性 名 詞 連 用 。R . L . H . 〕。

不 僅 希 伯 來 動 詞 發 誓 與 古 代 未 標 母 音  

之 經 文 中 的 數 字 「七 j 相 同 ，創廿一  2 2〜 

3 4 所記載的主前二千年之一段故事也有暗  

示 這 二 字 有 關 聯 。這裡亞比米勒希望亞伯  

拉 罕 起 誓 以 正 直 相 待 ，亞伯拉罕反過來也  

要 亞 比 米 勒 發 誓 這 口 井 是 屬 於 他 的 ；亞伯 

拉 罕 把 七 隻 母 羊 羔 交 給 亞 比 米 勒 ，如此便  

使 這 誓 約 生 效 ，這七隻羊便對亞比米勒作  

爲 憑 據 י 因 此 那 井 名 叫 『別 是 巴 J ，或是  

『井 一 七 的 一 起 誓 的 j 。B D B 給 Μ δ δ ό ‘ 
一 個 簡 潔 的 定 義 ：『把 自 己 Γ 七 」起來  

( tc r " s e v e n  o n s e l f) ，或 用 七 件 事 情 細 掷  

住 自 己 j  ( 頁 989  ) 。G e s e n iu s引用希羅  

多 得 （H e ro d o tu s )  iii: 8 和 伊 里 亞 得 （ 

Iliad  ) xix: 243 י 解 釋 在 古 代 的 社 會 中 ，藉 

由七的數目字使協議生效，是 極 常 見 的 。

在 舊 約 中 ，發 誓 是 見 証 某人的話乃在  

神 面 前 說 ，鄭 重 且 不 反 悔 。發誓的人會信  

贲 地 持 守 誓 言 ，或 是 避 免 行 作 某 些 惡 事  

( 創廿一  2 3 ，Γ起誓不要欺負我與我的兒  

子 』 ）。有 時 候 某 人 發 誓 是 出 於 自 願 地 承  

認 一 件 事 赞 י 並且在未來中願意繼續承認  

這 琪 贲 י 如亞伯拉罕在創廿一  3 0 ，3 1 使亞 

比 米 勒 起 誓 י 井 是 亞 伯 拉 罕 挖 的 ，並擁有  

此 井 ，逭井就叫 作 別 是 巴 。

人 常 藉 著 （ ^  ) 另一位雙方都默認比他  

更 爲 _ 貴 、偉 大 的 來 發 誓 （如 王 上 二 8 ，

Γ 我 就 指 著 耶 和 華 向 他 起 誓 J ) 。耶路撒  

冷 古 時 所 犯 的 罪 有 一 項 是 ז 指著那不是神  

的 起 誓 J ( 耶 五 7 ) 。在 逭 些 煨 況 中 ，人 

把 神 或 其 他 假 神 請 來 見 証 起 誓 者 的 眞 誠 、 

無 僞 ，若 起 誓 者 是 說 謊 或 日 後 未 信 守 諾  

言 ，來 審 判 他 們 的 正 是 當 初 請 來 的 神 或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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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假 神 。

在 申 六 13和 赛 十 九 1 8，神自己吩咐  

祂 的 百 姓 י 若 要 起 誓 必 須 指 著 耶 和 華 的  

名 。但 太 五 33〜3 7 爲何持相反論調呢？答 

案 似 乎 在 於 基 督 警 吿 的 是 引 人 入 罪 的 隨 便  

起 誓 ，及 當 時 所 盛 行 的 法 利 赛 式 ，一語雙  

關 的 詭 辯 起 誓 。因 此 大 部 分 基 督 徒 不 把 道  

段 經 文 解 釋 成 絕 對 的 禁 令 ，不可在法院中  

宣 誓 。事 寅 上 恰 好 相 反 ，心 存 敬虔的人卻  

認 爲 法 庭 上 更 常 用 的 肯־״ 定 性 陳 述 ·1，而 

不 用 手 按 聖 經 、口 說 「願 神 鑒 察 J 的宣誓  

方 式 ，乃爲邪惡世代的徵兆。

最 爲 突 出 的 是 神 向 亞 伯 拉 罕 起 誓 י 要 

祝 福 他 及 他 的 後 裔 ，並 因 他 的 後 裔 而 祝 福  

萬 國 （創 廿 二 1 6，18 ··參 加 三 8 ，16 ) 。 

約 瑟 如 此 相 信 神 向 亞 伯 拉 罕 、以撒和雅各  

所 起 的 誓 言 會 實 現 י 要 使 他 們 的 子 孫 永 遠  

得 著 迦 南 地 ，以 致 他 也 叫 以 色 列 的 子 孫 起  

誓 （ ‘ ，H iphil「使 他 們 向 他 起 誓  

J ) ，要 他 們 有 一 天 回 到 那 地 時 帶 著 他 的  

骸 骨 一 同 進 去 。這 事 記 在 創 五 十 24〜2 5 。

事 寅 上 ，我 們 看 見 神 憑 著 自 己 起 誓  

( 創 廿 二 16 ) ，憑 著 祂 的 聖 潔 詩 （八 九 35 
〔H 3 6〕） * 憑 著 自 己 的 右 手 （赛 六 二  

8 ) ，憑 著 祂 的 大 名 起 誓 （耶 四 四 26 ) 。 

神 如 此 作 只 是 爲 了 顯 明 祂 的 旨 意 是 不 改 變  

的 ，顯 明 祂 的 絕 對 與 肯 定 ，祂 必 寅 現 向 亞  

伯 拉 罕 、以 色 列 和 大 衛 起 誓 所 應 許 的 。參 

來 六 13 〜1 9  !
起 誓 是 如 此 神 聖 ，以 致 以 色 列 的 首 領  

旣 已 指 著 耶 和 華 的 名 起 誓 ，就 必 要 遵 守 ， 

雖 然 他 們 發 現 住 在 附 近 的 基 遍 人 欺 騙 他  

們 ，但 也 不 能 再 害 基 遍 人 （窬 九 19 ) 。道 

樣 ，聖 經 也 宣 稱 ，凡 起 假 誓 的 人 必 有 禍 患  

和 審 判 臨 到 （亞 五 3 ， 4 ; 瑪 三 5 ) 。難怪  

耶 穌 警 戒 那 些 隨 便 或 狡 滑 的 人 最 好 就 是 ： 

「是 就 說 是 ，不 是 就 說 不 是 j  ( 太 

五  3 7 ) 。

，a ， 誓言

本 字 是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3 0 次 ， 

除 了 赛 六 五 1 5作 『咒 詛 』外 ，其餘都作  

־1 誓言■!。

誓 言 j 應 與 『約 j  相對  

照 ，這 樣 可 以 增 加 對 此 二 字 之 瞭 解 。在舊  

約 中 ，誓 言 是 鄭 重 的 口 頭 陳 述 ，或經肯定  

的 諾 言 ，而 約 是 一 項 協 議 的 寅 質 內 容 。按 

希 伯 來 文 的 慣 用 語 法 ，一 個 人 會 起

( s h a b a *) 一״個 誓 言 *ά י 如 创 廿  

六 3 ，『我 （神 ）必 堅 定 （呂 本 作 「實 

行 』）我 向 你 父 亞 伯 拉 罕 所 起 的 誓 _1。而 

約 則 是 Γ 建 立 j  ( i i im 的 H iph il，直譯作  

『使 堅 定 』 ），如 創 十 七 19 ; 或 『立 J 
( ，直 譯 作 『割 』），如 耶 卅 一  

3 1 我־״， 要 與 以 色 列 家 和 猶 大 家 ，另立新  

約 J °
耶 和 華 所 起 的 誓 ，乃 顯 示 神 絕 對 實 現  

祂 所 應 許 的 （如 對 亞 伯 拉 罕 ，創 廿 六 3 ; 
以 撒 ，詩 一 〇 五 9 ) 。旣 然 神 口 述 的 應 許  

必 定 會 實 現 י 我 們 或 許 可 問 ，當祂向列祖  

和 大 衛 說 話 時 ，爲 什 麼 要 立 下 誓 言 呢 ？道 

位 永 不 改 變 的 神 不 可 能 爲 了 防 止 自 己 曰 後  

改 變 心 葱 ，以 至 先 下 誓 言 來 限 制 自 己 。絕 

無 可 能 ！答 案 一 定 是 祂 起 誓 乃 是 爲 了 列 祖  

的 好 處 ，也 是 爲 了 日 後 凡 是 遵 行 列 祖 脚 踪  

之 人 的 好 處 ，包 括 現 時 存 活 的 我 們 。這是  

神 的 一 種 敎 育 方 式 ，幫助每一世代中信心  

軟 弱 的 信 徒 們 相 信 ，神的應許在日後總是  

會 完 全 實 現 ，不 論 外 在 環 境 如 何 讓 人 氣  

餒 。

男 人 或 女 人 在 審 判 官 之 前 ，以起誓來  

見 証 自 己 的 無 辜 （出 廿 二 11 ) ; 起誓保證  

曰 後 的 行 動 （迸 二 1 7，2 0 ，放 過 喇 合 ） ·· 
使 和 平 之 約 顯 得 莊 嚴 愼 重 （窖 九 20 ) ; 更 

新 對 耶 和 華 的 獻 身 （代 下 十 五 15 ) ; 保証  

效 忠 某 位 重 要 人 物 （尼 六 1 8，直 譯 作 「在 

猶 大 有 許 多 人 是 起 誓 髙 手 ，向 多 比 雅 起  

誓 』）。

縱 使 ‘ a 基 本 上 是 不 能 改 變 的 誓  

言 י 不 過 在 有 限 的 情 況 下 脫 離 起 誓 所 限 制  

住 的 範 疇 也 是 可 能 的 ，如 創 廿 四 י 8 亞伯 

拉 罕 答 應 在 一 種 情 況 下 他 的 僕 人 能 與 所 起  

的 誓 Γ 無 干 』（ ) ，即 當 女 子 拒 絕 不  

肯 與 僕 人 同 來 之 時 誓 言 無 效 。如 此 ，亞伯  

拉 罕 認 爲 若 是 非־״ 自 己 所 能 控 制 的 環 境 J 
使 誓 言 無 法 實 現 ，則 可 以 與 所 起 的 誓 無 干  

了 -
在 辔 二 1 7 , 2 0 的 兩 個 探 子 對 喇 合 宣  

吿 ，若 是 喇 合 未 照 二 項 約 定 來 實 行 的 話 ’ 
所 起 的 誓 就 與 探 子 Γ 無 干 ·I ( «5^5 ) 。此 

二 項 約 定 ，一 是 喇 合 要 把 父 母 兄 弟 和 全 家  

都 聚 集 在 喇 合 家 ，並在窗戶上繫 以 朱 紅 線  

繩 ；另 一 是 喇 合 不 可 洩 露 機 密 。所以探子  

向 喇 合 所 起 的 誓 ，是 有 條 件 的 。

民 卅 章 י 全 葷 都 在 講 起 誓 ， 

在 2 〔113〕 ，10〔Η 1 1 〕 ，13〔Η 1 4 〕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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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1 ר  כ ש  ( s h a b a r )  I

中 ）。有 一 項 寬 限 的 作 法 是 爲 人 父 及 丈 夫  

的 י 有權在聽見的 當 天 宣 吿 女 兒 和 麥 子 所  

許 的 願 或 誓 無 效 י 過 了 當 天 未 加 否 決 י 那 

誓 言 就 必 生 效 。因 爲 起 誓 是 件 嚴 肅 的 琪 ， 

特 別 在 遊 牧 社 會 י 沒有法庭記錄或逐字見  

證 ，更 是 如 此 。

在 耶 弗 他 道 令 人 困 惑 的 例 子 中 ，他所  

起 的 『誓 J 用 的 字 是 ( 自 願 給 予 ）和 

mzJe/* ( 甘 心 給 予 ），而 非 572否心#或 

b ，所以這件事對本字的字義硏究沒有什麼  

幫 助 。

見 שבעים  2318b
שכותים  ( a h i b *  a t a y i m )  M . 2318c

織 שכץ* 2320 入 、鑲 入 僅以

Piel ( 出 廿 八 39 ) 和 Pual ( 出廿八  

20 ) 出現

衍 生 詞

2320a 束 缚 、痛 苦

( 撒 下 一 9 ) 意 義 及 與

妫 肋 似 的關聯爲何不確定

2320b משבצ)ו(ת ( m i s h i t @ t ) 飧 、

金 銀 絲 細 工 ，通 ^ 是 安 置

寶 石 的 工 （如 出 廿 八 1 1，13
; 卅 九 6 ， 13 )

2320c ע 織 工 （出廿

八 4 )

^?ר 2321  (ΆάδαΓ) I 折 斷 、打 碎

衍 生 詞

2321a ! 8 ) hשכר  e b e r ) 破 敗 、敗 壞

( 名 詞 ）

2321b 1שכרוך ( s h i b b d r d n ) 败 ：成

( 4 詞 ）

2321c +שפר^  O n a s k b i r J  打開

( ^ 詞 ）

2321d + 9 ) שבר m a s h b d r ) 破 （浪

) ( 名 詞 ）

動 詞 aA56ar在 舊 約 中 出 現 147次 ， 

有 5 3 次 是 Q a ^  5 6 次 是 Niphal 3 6  次י 

是  Piel ’ 而  Hiphil 和  Hophal 各一*次 。烏 

加 列 文 的 同 源 字 根 是 咖 （ UT 19: no. 2642 
卜  "

在 Qal ( 5 3次 ）中最常以神爲本励詞

的 主 詞 （3 3次 ），而 用 來 形 容 審 判 、懲罰 

的 行 励 。通常這種行動是針對非立約之民 

; 耶 廿 八 2 ; 法 老 ，結 卅 巴:י21 比 倫 王 

大 馬 士 革 ，摩 一 5 ; 以 攔 ，耶 四 九 35 ; 亞 

述 ，賽 十 四 25 ; 尼 布 甲 尼 撒 ，耶 廿 八 11 
折 斷 ……的 軛 j 是指־״，在 許 多 經 文 裏。 

神 釋 放 猶 太 人 從 被 擄 之 地 返 回 之 意 。有五 

我 / 他要折斷你們毅物*־次 出 處 是 以 片 語 

的 莖 桿 _ !( 另 譯 ，利 廿 六 26 ; 詩 一 〇 

五 16 ; 結 四 16 ; 五 16 ; 十 四 13 ) 。雖 

然 逭 用 語 準 確 的 意 義 不 確 定 ，它似乎是又 

一 次 顯 示 彰 顯 神 公 義 的 報 應 ，有一面是表 

現在取去百姓日常黹用的食物。 

我 們 可 注 意 到 當 用 於 P ie l時 

，經 常 用 於 毀 滅 偶 像 的 上 下 文 中 。由  

於 P ie l具 強 調 之 意 ，故 可 譯 爲 打 碎 ，如賽 

廿一  9 ( 神 ） ；王 下 十 八 4 ( 希 西 家）； 

王 下 廿 三 14 ; 代 下 卅 四 4 ( 約 西 亞 ）；代 

)下 十 四 3 〔 H 2 〕（亞 薩 ）；耶 四 三 13 
尼 布 甲 尼 撒 ）；王下 ^ ^一  18 ( 百 姓 ） ；另 

摩 西 捽 碎 法 版 ，出 卅 二 19 ; 卅 四 1 ; 申九

° 2 17 ;十

破 敗 、敗 壞  

K J V 中 最 常 見 的 譯 詞 是 破 敗 ，在 45 
次 的 出 處 中 ，d e fte r有 2 8 次是在先知書中 

，並 且 經 常 是 用 來 描寫北國或南國迫在眼 

前 的 毀 滅 。摩 六 6 ，『卻 不 爲 約 瑟 （以色 

列 國 ）的 破 敗 （苦 難 ）擔 憂 j 。此實名詞 

用 來 指 寅 體 上 的 敗 壞 ，適用於國家或個人 

。( (箴 十 六 18 ; 十 七 19 ; 十 八 12

8 h i b b 0 / r d n  贩成 

在 耶 十 七 1 8出 現 兩 次 ，『以加倍的毁 

壞 ，级 壞 他 們 j 。結廿一  6 〔 H 1 1 〕 ， Γ 
人 子 阿 ，你 要 爲 你 折 斷 的 腰 呻 吟 』（和合 

作 『在 他 們 眼 前 坶 著 腰 ，苦 苦 的 歎 息 JL

m a s k b ^ r  打開

共 出 現 三 次 י 兩次是平行經 文 王 下 十  

九 3 和 赛 卅 七 3 ，Γ……今日是急難责罰  

凌 辱 的 曰 子 י 就 如 婦 人 將 要 生 產 嬰 孩 （呂 

本 ：就 如 嬰 兒 臨 到 生 產 的 關 頭 ־̂」， \宮張 

開 處 」？ ），卻 沒 有 力 量 生 產 J 。這嵌可  

能 是 一 句 描 繪 瀕 臨 絕 望 景 況 時 的 諺 語 。第 

三 次 出 處 是 在 何 十 三 13，可 能 又 是 諺 語 ， 

指 聲 孩 的 生 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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שכר 2322  (sh abar)  II

破 （浪 ）

^ : 3 〔H 4 〕 ；詩 四 二 7 〔只 8 〕； 

八 八 7 〔 H 8 〕；九 三 4 ; 撒 下 廿 二 5 。除 

了 詩 九 三 4 之 外 י 其餘都是在表悲嘆的上  

下 文 中 作 比 喩 的 用 法 ，「我 幾 乎要沈溺滅  

亡 了 《! 。

V. P .  H .

^?ר 2322  II 頁 、購 頁 （粳 ）

出自名詞的動詞

母 系 名 詞

2322a 禮 主 要 的 出

處 在 創 世 記 末 了 幾 章 （也見於  

摩 八 5 ; 尼 十 32 )

本 動 詞 和 其 母 系 名 詞 與 破 裂  

J 有 關 ，可 能 是 基 於 穀 類 要 壓 碾 「破 裂 、 

打 碎 J 的 類 比 關 係 。在 5Λάδαι· I I 約 2 0 次 

用 法 中 ，除 六 次 外 ，餘 均 出 現 在 創 世 記 中  

約 瑟 事 件 。這 六 處 例 外 爲 申 二 6 ， 28 ; 箴 

 26 ; 赛 五 五 1 ; 糜 八 5〜6 。

參 考 密 目 ：Couroyer，Β·， “Corne et Arc, 
’’ RB 73: 510—21，esp. 513一 16·

見 ישכירו  2321b

ת3ז 2323 ^ 停 止 、休 息

衍 生 詞

2323a ( s h e b e t ) 停止 ■

( 名 詞 ）

2323b tnsiy ( s h a b b & t) 安息曰  

2323c ( Ά ά δ α ί )守 安 息 （利

t f s  2 ; 廿 三 3 2 ) 出自名詞  

的動詞

2323d 1תוד?^  ( s h a b b ^ n )  _  安

息 （名 詞 ）

2323e 9 斷 ז?ת^ 絶 、荒

涼 （哀一  7 )

究 竟 名 詞 ·9/10665/ 是 從 励 詞 衍  

變 而 來 ，或 者 是 先 有 ，而動詞是  

由 此 衍 生 而 來 ，到 現 在 仍 有 疑 問 。無論如  

何 ，我 們 應 注 意 若 意 爲 休 息 ，就只 

用 於 安 息 日 （這 現 象 限 於 Q a l，2 7 次中共  

有 13次 ）。 .
本 動 詞 若 是 及 物 ，基 本 含 義 是 切 斷 、

止 息 ，若 是 不 及 物 動 詞 則 爲 停 止 、结 束 。 

很 可 能 是 指 安 息 日 是 把一星期以來的工־״  

作 暫 時 停 下 』的 日 子 。根 據 統 計 ，从站说 

在 舊 約 中 共 用 7 1次 ，以 字 幹 來 分 ，Q a l出 

現 2 7 次 （1 3次 如 上 述 與 安 息 日 有 關 ）。 

作 中 止 、停 息 時 可 見 創 八 2 2 ，Γ地還存留  

的 時 候 ，稼 穡 寒 蜃 冬夏畫夜就永不停息了  

J 。耶卅一  3 6 ，「…… 以色列的後裔也就  

在 我 面 前 斷 絶 ，永 遠 不 再 成 國  j 。伯

卅 二 1 ，『於 是 道 三 個 人 因 約 伯 自 以 爲 義  

，就 停 止 說 話 ，不 再 回 答 約 伯 j  ( 呂本 

) °
«ΛδδαΖ以 N ip h a l出 現 過 四 次 。 

而 H ip h il出 現 最 多 ，共 4 0 次 ，意思是停  

领 、使 停 止 。H iph il絕 大 多 數 主 詞 是 神 。 

先 知 們 尤 其 喜 愛 用 本 動 詞 來 表 明 神 對 百 姓  

的 審 判 ，赛 十 三 11， 我־״ ……使驕傲人的  

狂 妄 止 息 j ，最 常 出 現 在 以 西 結 書 （1〇次 

) 。神 是 主 詞 時 ，本字有時也可 帶 有 希 望  

的 意 味 ：『他 止 息 刀 兵 、直 到 地 極 j  ( 詩 

四 六 9 ) ־1 ;  ……永 恆 主 是 當 受 祝 頌 的 ， 

因 爲 他 沒 有 使 你 今 日 绝 無 贖 業 至 親 …… j 
( 得 四 1 4 ,呂 本 ）。

停 止 （名詞）

出 現 四 次 ：赛 卅 7 ; 箴 廿 3 ; 撒下廿  

三 7 ，特 別 是 最 後 這 段 經 節 引 起 翻 譯 上 的  

難 處 。 BDB ( 992a ) 甚 至 不 列 此 章 節  

於 之 中 。『終 久 他 必 被 火 焚 燒 j ， 

呂 本 的 譯 詞 爲 「…… 它 就 徹 底 被 燒 掉 於 火  

中了  J י 雖 不 中 亦 不 遠 矣 。我們可直譯爲  

Γ 被 火 燃 燒 י 沒 有 止 盡 地 燒 著 j  ( Dahood 
) ，與 之 相 對 的 譯 詞 是 『他 們 在 「所住之  

地 」必 被 火 全 然 焚 燒 j  ( Fensham ) 。

安 息 日 、第七日

中 間 的 子 音 重 複 出 現 ，表示本實名詞  

是 P ie l強 調 式 的 名 詞 ，不 過 動 詞  

則 從 未 以 P ie l出 現 過 。

關 於 安 息 日 的 起 源 ，和 它 可能與古代  

近 東 的 類 似 制 度 有 關 ，有不少學者認爲聖  

經 上 的 安 息 日 ，源 自 米 所 波 大 米 相 對 應 類  

似 的 日 子 。此 種 說 法 ，有 二 點 理 由 。其一  

是 有 fimS /ewwiin· Γ 邪 惡 日 子 J 之 說 。有一 

些 巴 比 倫 的 文 獻 上 指 出 （主要是主前七世  

紀 ），在 每 一 個 月 的 特 定 幾 天 是 邪惡的־״  

日 子 』 ，在 道 些 日 子 中 禁 止 作 某 些 工 作 。 

道 些 日 期 是 ：7 /1 4 /1 9 /2 1 /2 8 。 但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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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De V aux的 說 法 （A I，頁 480 ) ，在陰 

曆 一 個 月 2 9 天 半 ，一 週 七 日 的 算 法 難 以  

與 之 相 配 。

其 次 是 亞 喀 得 語 。此字是指  

以 月 中 的 日 子 或 滿 月 的 曰 子 爲 節 期 。道一  

曰 又 被 認 爲 是 ) ־״ 諸 神 ）的心被撫平的曰  

子 J ( λι&Λ /必以），因此爲好兆頭的曰  

子 。若 是 假 設 亞 喀 得 文 的 和 希 伯  

來 文 ^ « « ^ 在 語 義 上 有 關 聯 ，並非毫無  

理 由 。前 者 是 代 表 月 中 ，作 爲 分 界 、劃定  

的 標 準 。可 能 希 伯 來 文 也 有 劃 分  

的 功 能 ，但 並 非 分 成 兩 個 半 月 ，而是把一  

個 月 劃 分 成 幾 週 。那 麼 · 說 這 兩個字彼此  

相 似 י 其 立 論 基 礎 不 是 希 伯 來 文 採 用 了 亞  

喀 得 文 與 否 י 而 在 於 它 們 有 共 同 的 功 能 與  

語 源 （Α Ι，頁 477 ) 。

其 實 「安 息 日 神 學 j 比 安 息 日 的 起 源  

要 來 得 重 要 。其 宗 敎 意 義 爲 何 ？爲什麼要  

守 安 息 曰 ？十誡中的第四誡即是守安息曰  

爲 聖 日 ，講 的 內 容 比 其 它 誡 命 多 出 許 多  י
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或 許 要 對 守 安 息 日 作 解 釋 ，最好是先  

注 意 守 安 息 日 的 動 機 是 一 個 命 令 ，正面的  

說 法 是 六־״： 日 你 要 作 工 ，第 七 日 要 守 安  

息 J ( 出 廿 三 12 ; 卅一  15 ) ; 或 就 反 面  

的 說 法 是 ：『在 安 息 日 無 論 何 工 都 不 可 作  

J ( 出 廿 10 ) 。

首 先 ，出 廿 8ff.將守安息日和神六曰  

創 造 ，第 七 日 安 息 的 事 贲 相 連 （創 二 2 〜 3  
) 。神 所 造 的 ，祂 都 看 爲 是 好 的 ；而只有  

安 息 日 祂 分 別 爲 聖 ，也 許 表 示 創 造 的 高 潮  

並 非 是 造 人 （這 是 我 們 常 聽 到 的 說 法 ） ， 

而 是 第 七 天 安 息 的 日 子 。因 此 安息日是邀  

請 我 們 爲 所 創 造 的 一 切 歡 呼 喜 樂 ，並承認  

神在我們時間上的主權。

其 次 ，我 們 在 申 五 1 5看見另一個守安  

息 曰 的 原 因 你־״， 也 要 記 念 你 在 埃 及 地 作  

過 奴 僕 ，耶 和 華 你 神 用 大 能 的 手 和 伸 出 來  

的 膀 臂 將 你 從 那 裹 領 出 來 ，因此耶和華你  

的 神 吩 咐 你 守 安 息 日 』。出埃及記的第四  

誡 是 引 創 世 記 作 爲 依 據 ，而 申 命記則把守  

安 息 日 和 出 埃 及 離 開 爲 奴 之 地 相 連 。因此  

每 一 個 安 息 日 ，以 色 列 人 要 紀 念 耶 和 華 是  

釋 放 者 、解 放 者 。早期的甚督徒將安息曰  

與 主 的 復 活 相 連 似 乎 是 把 握 住 了 遁 點 。因 

爲 基 督 正 是 予 人 自 由 的 那 一 位 。琪 實 上 ， 

出 埃 及 記 與 申 命 記 在 道 點 上 並 無 衝 突 之 點  

，申 命 記 著 眼 於 立 約 之 民 ，而出埃及記則

在 強 調 立 約 的 神 （A I ，頁 481 ) 。

第 三 ，安 息 日 是 社 會 或 人 道 精 神 上 的  

條 例 ，臃 受 制 於 人 的 勞 力 者 有 休 息 的 一 曰 

: 出 廿 10  ; 申 五 1 4〜 1 5 和 出 廿 三 1 2 ， r  
道 一 日 י 你 和 你 的 兒 女 、傲 婢 、牲 畜 ，並 

在 你 城 裹 寄 居 的 客 旅 ，無 論 何 工 都 不 可 作  

，使 你 的 僕 婢 可 以 和 你 一 樣 安 息 』 。這 一  

項 規 定 表 明 所 有 人 類 在 神 面 前 ，都 是 平 等  

的 。由 於 安 息 日 使 人 回 想 過 往 歲 月 ，由埃 

及 爲 奴 之 中 得 著 釋 放 ，因 此 它 也 須 成 爲 （ 

別 人 ）得 自 由 的 媒 介 ，使 社 會 中 的 奴 隸 得  

自 由 （見 參 考 2 ? 目 中 A n d r e a s e n 的 著 作 ）

。是 否 這 也 爲 林 前 十 六 2 ，r 每逄七曰的  

第 一 日 ，各 人 要 照 自 己 的 進 項 抽 出 來 留 著  

J ’作爲賙濟耶路撒冷貧窮之人的根據？ 

第 四 ，安 息 日 是 立 約 的 記 號 ，由此安  

息 曰 便 導 向 未 來 י 具 有 前 瞻 之 意 。安息曰  

、彩 虹 和 割 禮 都 是 記 號 ，相關經文爲出卅  

一  1 3，1 7和 結 廿 1 2，2 0。這 解 釋 了 爲 何  

干 犯 安 息 日 的 結 局 是 死 罪 （出 卅 一 14 ; 民 

十 五 3 2 〜3 6  ; 耶 十 七 1 9 〜2 7  ) 。只 要 以  

色 列 守 安 息 日 י 就 肯定了他們是效忠耶和  

華 的 ，並 確 保 耶 和 華 與 他 們 同 在 ，拯救他  

們 。對 基 督 徒 們 而 言 ，這 些 應 許 已 在 耶 穌  

基 督 一 人 身 上 得 著 應 驗 ，藉 著 祂 ，我們得  

以 進 入 神 的 安 息 （來 四 1〜1 1 ) 。

守 安 息 （名 詞 ） 

除 了 用 來 指 安 息 日 外 （出 十 六 2 3 ) ， 

本 字 也 用 於 贖 罪 日 （利 十 六 31 ; 廿 三 32 
) 、吹 角 日 （利 廿 三 24  ) 、住棚節的第一  

曰 和 第 八 日 （利 廿 三 39 ) 。本 字 字 尾 -加  

，在 希 伯 來 文 表 抽 象 名 詞 。如 

紀 念 J 。

# 考 窨 目  " O n  shebet: D a b o o d , M ., **He- 
b re w -U g a ritic  L ex ico g rap h y  X ，” B ib  53: 
3 8 6 ־403 ־ , esp . p. 403. F en sh am , F . C ., “ 
E x o d u s  X X I 1 8 — 19 in  th e  L ig h t o f  
H ittite  L aw  o f  10,” V T  10: 3 3 3 —35· O n  
shabbat: A rm erd in g , Η . T ., “ T h e  L o r d ’s 
D a y  Is N o t P asse ״,  C T  12: 1076— 78· 
A n d re a so n , N iels ־E rik , The O ld Testa- 
merit Sabbath^ SB L  D isse rta tio n  Series 7, 
1972. idem.y “ R ecen t S tud ies o f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S a b b a th : S om e O b se rv a tio n s ״,  
Z A W  86: 4 5 3 - 6 9 .  C h ild s, B 〇, The B ook o f  
Exodus, W estm in ste r, 1974, p p . 4 1 2 — 17· 
D eV au x , R·, A I，I I，p p . 4 7 5 —83· N o r th ，

1025



2 3 2 4 ג  ג ש  ( s h a g a g )

R·, “The Derivation of Sabbath，’’ Bib 36 
: 1 8 2 —201· Tsevat， M·,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Biblical Sabbath/״ ZAW 
־ 59 447 :84 . Unger, Merrill 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abbath，” BS 123: 53 
一 59· Wolff，H·， “The Day of Rest in the 
Old Testament,״ L e x i n g t o n  T h e o l o g i c a l  

Q u a r t e r l y  7 : ־76 65  . TDNT, VII, pp. 1 -  
20. THAT，II, pp. 863 — 68·

V . P .  H .

見 ש^תוו  2323b

2324 走 差 、偏 行

衍 生 詞

2324a +ש^גה 罪

本動詞只用過四次。利 五 18和民十五  

2 8 是 關 於 誤 行 、誤 犯 的 罪 。另二次是在詩  

—— 九 6 7 ，『我 未 受 苦 以 先 走 迷 了 路 ，現 

在 卻 遵 守 你 的 話 』 ；和 伯 十 二 16 ， ־1 ……  
被誘惑的與誘惑人的都是屬他■ !。在最後  

一 處 經 文 ，有 兩 個 字 根 並 列 ，表 相 同 的  

事 ，而 子 音 也 相 似 （或 是 出 於 同 一 個 雙 子  

音 字 根 י 經 二 種 方 式 形 成 三 子 音 字 根 ）。 

被 诱 惑 的 是 從 字 根 而 來 * 而 誘 惑  

人 的 』是 從 字 根 5/7初 0 而 來 （見 2325 ) 。

（誤 犯 的 ） 罪

本 名 詞 共 出 現 19次 ，有二組經文非常  

重 要 。第 一 組 是 關 於 贖 罪 祭 的 用 法 （利四  

2 ，2 2 ， 27 ) 。在 1 3節 中 是 ，而非  

妫 扭 呢 。這 組 ，本 字 還 指 牘 愆 祭 （利 

五 15 ， 18 ) 。因 此 ，利 四 2 2 說 ：Γ官長  

若 行 了 耶 和 華 他 神 所 吩 咐 不 可 行 的 甚 麼  

事 ，誤 犯 了 罪 《I 。第 二 組 經 文 在 民 十 五 22 
f f .，是 討 論 贖 誤 犯 之 罪 。 在此出現  

七 次 ：民 十 五 2 4 ， 25 ( 兩 次 ） ，26〜2 9。 

再 一 次 注 意 本 段 開 始 的 經 文 ，2 2 節用的不  

是 ■sAdgag י 而 是 ，道 是 我 們 第 三 次  

看到這兩個字根交互出現。

除 了 上 述 外 還 有 ：傅 五 6 〔־115〕

Γ …… 也 不 可 在 祭 司 面 前 說 是 鉼 許 了 J ; 
十 5 指 掌 權 的 鉼 誤 ；利 廿 二 1 4 ; 民 卅  

五 ; י 15 11 褡 廿 3 ， 9 ( 提 到 逃 城 是 人 無  

心 而 誤殺了別人）。

改 敎 神 學 對 罪 有 二 種 基 本 觀 念 ，道主

導 了 其 神 學 思 想 ，其一認爲罪即是故意或  

無 知 地 破 壞 了 律 法 ，道是罪的客觀角度之  

看 法 ，或 法 律 性 解 釋 ，最淸楚的印証經文  

是 利 四 〜 五 章 和 民 十 五 章 。罪是稹極地破  

壞 了 約 的 關 係 ，無 論 是 無 知 或 故 意 。人犯  

罪 意 願 的 有 無 並 不 會 改 變 犯 罪 的 客 觀 事  

實 。谈 犯 仍 然 是 罪 ，而且需要獻祭贖罪。

另 一 個 觀 念 我 們 可 以 稱 之 爲 對 罪 的 倫  

理 性 瞭 解 。意思是這和人類的自由意志和  

個 人 貴 任 感 有 關 。在這裏所強調的是主觀  

性 ，二 者 缺 一 不 可 ，都 合 於 聖 經 ，必須保  

持逭種着似矛盾卻又同時並存的狀態。

再 回 來 看 。這類型的罪可能來  

自 兩 種 原 因 ：忽 視 或 無 知 。犯罪者或是知  

道 律 法 而 無 心 犯 過 · 如 無 意 殺 人 的 錯 失  

( 民 卅 五 22ff.; 申 十 九 4 〜 1 0  ; 害 廿 2〜 

6 ， 9 ) ; 或 他 不 知 自 己 的 作 爲 有 錯 ，這種  

情 形 如 ：創 廿 9 ( 亞比米勒對亞 伯 拉 罕 的  

控 訴 ）；民 廿 二 34 ( 巴 蘭 說 ··我 有 罪 了 ， 

我 不 知 道 你 站 在 路 上 阻 擋 我 ）。相對於這  

種 罪 的 ，乃 是 那 擅־״ 敢 行 事 的 』（民十五  

30 ) ，這 種 罪 是 沒 有 贖 罪 祭 的 。從 這 裹 ， 

新 約 的 信 徒 不 難 看 出 ，利未獻祭制度並不  

完 全 。它對任意犯的罪竟沒有提供獻祭贖  

罪 ，使 我 們 要 尋 找 一 個 更 完 美 的 獻 祭 ，即 

是在基督身上 所 完 成 的 。

參 考 省 1 目 ：DeVries, S·， “Ignorance，” 
IDB, II， pp. 680—81· Kinghorn, K ” 
“Biblical Concepts of Sin,” W e s l e y a n  

T h e o l o g i c a l  J o u r n a l  ,.Milgrom, J .־־־26 21 :1 
44The Cultic S €G A  G A  and Its Influence in 

Psalms and Job ，’’ JQR 58: 115125 ־־־. Say־ 
don, P., “Sin-Offering and Trespass-OfTe- 
ring，” CBQ 8: 393 —98· THAT，II, pp.

869־־72.
V. P .  H .

2325 W  錯 淡 、走 偏

衍 生 詞

2325a !שגיאה ( s h T g r a ) 錯失  

( 詩 十 九 12〔 H 1 3 〕）

2325b 錯了

( 倉|]四 三 12)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2 1 次 ，有 1 7次 是 Qal 
; 四 次 是 Hiphil ( 申 廿 七 18 ; 伯 十 二  

16 ; 詩 —— 九 10 ; 箴 廿 八 10 ) 。K JV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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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謂 爲 to  e r r。
主 要 強 調 的 是 疏 忽 、不注意時所  

犯 下 的 罪 。道 由 幾 方 面 肴 得 出 來 。首 先 ， 

兩 個 從 而 來 的 衍 生 詞  

和 表 示 無 知 而 非 有 意 的 犯 罪 。其 

次 י 在 利 未 記 對 誤 犯 之 罪 的 討 論 中 （利四 

2 f f .) ，从 0冲 巩 指 谈 犯 的 罪 （1 3 節 ） ，可 

和 相 同 一 章 出 現 的 片 語 『誤 犯 了 罪 j /伯治
馨 ·

bishg^gd ( 2 ， 2 Ί  節 ） 和  bishg5g& ( 22 
節 ）相 比 較 。第 三 ，約伯從不否認自己有  

罪 י 但 他 確 寅 問 過 『使 我 明 白 在 何 事 上 有  

雜 J ( 伯 六 24 ; 十 九 4 ) ，暗示他是不知  

不 覺 中 犯 下 的 錯 。第 四 ，本 字 根可用來形  

容 羊 的 走 迷 流 離 （結 卅 四 6 ) י  它們因不  

認識路而漸漸迷失

聖 經 中 對 於 這 種 走 迷 ，至少提出三種  

原 因 ：第一 י  因 醉 酒 和 漉 酒 （赛 廿 八 7 ; 
箴 廿 1 ) 。第 二 · 因 外 女 誘 惑 （箴 五 י 20
2 3 ) ; 我 們 本 應 該 愛 自 己 的 妻 子 ，戀慕她  

( 箴 五 19 ) 。第 三 י 乃因聽了錯誤的報導  

( 箴 十 九 27 ) 。舊約中只有掃羅承認在這  

方 面 有 錯 該 罰 （撒 上 廿 六 21 ) 。

錯 誤 、失 敗  

僅 見 於 詩 十 九 1 誰能知道自己的־2，1  

錯 失 呢 ？願 你 赦 免 我 隱 而 未 現 的 過 錯  

( mWardr，從 字 根 ：^7r「隱 藏 、藏 匿 」 

而 來 ，〔但參  Dahood， I，AB, 頁 

1 2 4 ,可 能 是 從 以 ׳, 「走 失 J 走 差 而 來 〕）

J 。這 樣 看 來 Α·^ϊ’όי 5 乃 因 與 平  

行而使其意義得以確立。

錯 誤 、疏忽  

僅 見 於 創 四 三 1 2，雅各交待兒子們前  

去 埃 及 糴 極 ，見 那 尙 未 與 他 們 相 認 的 約  

瑟 ־1： 要 手 衷 加 倍 地 帶 銀 子 ，並將歸還在  

你 們 口 袋 內 的 銀 子  那 或 者 是 鉛 了

( 指 約 瑟 的 行 爲 ） j 。

參 考 害 目 ：TDNT，I，pp. 268 — 93·
V . P .  H .

2326  凝 視

本 励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三 次 ，而且總是  

以 Hiphil ··⑴ 歌 二 9 ，Γ 我 的 良 人 …… 從 

窗 戶 往 裏 觀 看 י 從 窗 櫺 往 衷 窺 探 （y f ， 

H iphil，僅 在 此 出 現 ） j  〇⑵ 赛 十 四 10 ,
״ 凡־ 肴 見 你 （路 西 弗 / 外 邦 殘 骚 的 君

王 ？ ）的 ，都 要 定 晴 卷 你 j 。⑶ 詩 卅  

三 1 4，Γ 從 他 （神 ）的居所往外察看地上  

一 切 的 居 民 J 。

本 動 詞 也 有 幾 次 出 現 在 非 正 典 的 文 學  

作 品 與 ：便 西 拉 智 訓 四 十 2 9 ，Γ仰望別人  

的 窠 子 ，他的生命就毫 無 便 値 了  j  ; 和五  

十 5 ，「當 他 （大 祭 司 西 門 ）從聖所往外  

觀 蒞 時 ，是 多 麼 的 尊 榮 阿 j 。

最 有 趣 的 是 本 字 根 在 晚 期 的 猶 太 人  

著 作 中 之 衍 變 。從 發 展 出 名 詞  

意 爲 「護 理 、神 的 眷 顧 j 。Mai- 
monides ^  i t  G u i d e  o f  t h e  P e r p l e x e d  

中 對 『護 理 』這 主 題 有 頗 詳 盡 的 討 論 ，列 

出 五 稲 觀 點 （Gw/tfe，III，pp· 17 — 24 ) 。在 

其 他 的 文 獻 孩 ， 和 似 乎  

有 所 區 別 ，前者爲決定大自然秩序 |的宇宙  

性 護 理 ，而後者則指個人的護理。

V . P .  H .

8 ) שגיאה  h e^ 1 9a )  M  2325a

זגל 2327 '̂ ( s h d g d l ) 强 暴 、玷 污 ( 申廿

八 30 ··赛 十 三 16 )

衍 生 詞

2327a ל# ·  王 后 、 配 偶

( 尼 二 6 ; 詩 四 五 9 〔 11 
1 0 〕 ）

2328 * ν } ψ  發瘋

衍 生 詞

2328a 1עוו שן  ( s h i g g A ‘ Q n ) 氣

^ 坤< ^動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七 次 ，有五  

次 是 P u a l分 詞 ，有 兩 次 是 Hithpael י — 
是 分 詞 （撒上廿一  14 ) ，另一是不定詞附  

屬 形 （撒上廿一  15 ) 。從字源上來看本字  

根 和 阿 拉 伯 文 u Γ 鴿 子 （不 停 ）的鴣 

鴣 叫 聲 』或 亞 述 文 ־< 呼 嘯 、發 狂 J 等 

有 關 。

另 外 5 ^ 卩̂ ״ 五 次 的 P u a l用 法 ，有三  

次 是 對 先 知 輕 蔑 、不 禮 貌 的 稱 呼 。第一  ’ 
以 利 沙 的 門 徒 跑 去 資 耶 戶 作 以 色 列 王 之  

後 ，被 眾 長 稱 作 是 Γ 道 狂 妄 的 人 J 
( ，王 下 九 11 ) 。第 二 ，示瑪  

雅 是 被 擄 至 巴 比 倫 的 尼 希 蘭 人 ，當耶利米  

說 被 擄 之 事 必 長 久 ，道使他生氣而寫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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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gr) ר ג 2 ש 3 2 9

回 信 給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官 员 們 י 關 於 Γ 道狂  

妄 的 像 伙 』（耶 廿 九 26  ) 。第 三 ，何西阿  

也 是 類 似 諷 刺 的 目 標 民說作先知的是־״，  

愚 昧 י 受靈感的是狂妄』（何 九 7 ) 。

道 種 稱 呼 不 太 可 能 是 指 先 知 說 話 的 方  

式 י 即 含 混 的 呢 喃 乃 至 狂 喜 之 胡 言 亂 語 。 

比 較 可 能 是 先 知 說 話 的 內 容 ，異於當時流  

行 的 樂 觀 主 義 ，故 引 起 別 人 嘲 諷 。不過不  

管 是 字 形 還 是 葱 義 ，有 人 認 爲 希 伯 來  

文 仇 和״极冲־״/9 亞 喀 得 文 從 字 根 「胡 言 亂  

語 、狂 熱 j 而 出 的 mwAAwm『占 卜 者 j 可 

能 等 同 ，但 不 宜 過 於 ^ 信 （A，Malamut, 
Supp VT 15, 1966, pp. 21011 ־־ ) °

只 有 在 撒 上 廿 一  14〜 1 5 講 到 大 衛 在  

亞 吉 王 面 前 裝 瘋 時 ，本動詞所描述的行爲  

差 不 多 是 指 心 智 不 正 常 。這可與林前十四  

2 3 『豈不說你們癲狂了麼』相 比 。

sh iggh  ‘ δ η  漱狂

出 現 在 舊 約 中 三 次 ，有 兩 次 是 指 從 神  

來 的 審 判 י 或 是 對 以 色 列 （申 廿 八 28  ) ， 

或 是 對 那 企 圖 毀 滅 以 色 列 者 （亞 十  

二 4 ) 。本 名 詞 也 用 來 形 容 耶 戶 王 在 路 上  

瘋 狂 趕 車 的 古 怪 舉 動 ，『車 趕 得 甚 猛 j  
( 王 下 九 20 ) 。

V. Ρ . Η .

ו ו ע שן  見  2328a

2 3 2 9 ר  ש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3 2 9 a  1；|皆· 後 裔 ־ 、 動 物

的 幼 離 （出 十 三 12 ; 申七  

13 :廿八  4 ，1 8 ， צ 51

2 3 3 0  1  魔 鬼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兩 次 · ·申 卅 二 1 7 ，

「所 祭 祀 的 鬼 魔 並 非 眞 神 ，乃是素不認識  

的 神 J ··和 詩 一 〇 六 3 7 ，Γ把自己的女兒  

祭 祀 鬼 魔 J 。或 許 還 有 第 三 處 是 在 摩  

二 1 ，『摩 押 … … 將 以 東 王 的 駭 骨 焚 燒 變  

成 鬼 魔 （灰 ）《1 這 是 把 馬 所 拉 的 成  

灰 J 改 爲 /Λ5Λ5ΛΜ的 結 果 （D a h o o d ， in  
A B， I I I，頁  74  ) 。

毫 無 疑 問 地 ，希 伯 來 文 乃 與 巴 比  

倫 文 ז 鬼 魔 ，或 爲 善 或 惡 』有 關 。在 

異 敎 的 信 仰 中 ，諸神祇和鬼魔並無絕對的  

劃 分 標 準 。有 些 鬼 魔 是 莕 的 ，也有些神祇

是 惡 的 。不過一般說來鬼魔的能力是比神  

祇 差 些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地 區 的 思 想 認  

爲 ^ 卩 办 是 超 自 然 的 保 護 力 量 ，人們呼求  

神 明 差 遣 它 們 前 來 。說 得 明 確 些 ， 的 

功 能 可 能 是 代 表 一 個 人 的 生 命 力 ，他的性  

能 力 （O p p en h e im ，頁 201 ; 見 參 考 畜  

目 ） °
我 們 很 難 不 注 葱 到 舊 約 中 提 到 鬼 魔 的  

次 數 很 少 ，而即使出現也去掉了神話的成  

份 。莕 和 惡 被 認 爲 是 道 徳 上 的 眾 ，不牽涉  

形 而 上 學 。 K a u fm a n n  ( 頁 6 5 ，註 腳 1 ) 
說 ： 當 列 邦 的 神 明 被 稱 爲 時 ，意 

思 並 不 是 說 他 們 是 邪 靈 ，而是說他們實際  

上 並 不 存 在 ，是 幻 影 ，Γ 不 是 神 」 ，不能  

行 神 所 行 之 事 ，也 不 能 行 鬼 魔 所 行 之  

事 J °
鬼 魔 的 餌 面 目 是 在 福 音 魯 和 啓 示 錄 被  

揭 示 出 來 。也 就 是 說 ，當 耶 穌 出 現 時 ，魔 

鬼 也 大 量 的 出 現 ；也 許 神 只 在 基 督 同 在  

時 ，方 對 我 們 開 啓 撒 但 國 度 的 認 識  

( K in la w ，頁  8 ) 。

參 考 魯 目 ：Kaufmann，Y., 7 ^
I s r a e 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I960, p. 63fT. 
Kinlaw, D., “Putting Demons in their 
Place,י C h r i s t i a n  M e d i c a l  S o c i e t y  J o u r n a l  

6: 3 — 8. Oppenheim, L., A n c i e n t  M e s o -  

p o t a m i a .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4, pp. 
198ff.

V. P .  H .

שד  見  2331a，
2332a

2331 ” 中 毁 滅 、摧 毁 、消滅

衍生詞

2331a +שד ( s k d e O  大 破 艰

本 勋 詞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5 7 次 ； Qal 32 
次 ； Niphal —次 （彌 二  4 ) ; Piel 兩次  

( 箴 十 九 26 ; 廿 四 15 ) ; Poel —次 （何 

十 2 ) ; Pual 1 9次 ；H ophal兩 次 （赛卅  

三 1 ; 何 十 14 ) 。在 5 7次 出 處 中 י 有 48 
次 在 先 知 著 作 中 （耶 利 米 最 多 ，2 6 次 ）  י
由 此 可 知 本 動 詞 ^ 5 «/«^在舊約正典中何處  

最 常 出 現 。

至 於 M d rfarf的 英 文 譯 詞 ，似乎沒有什  

麼 大 問 題 ，逭 可 由 比 較 各 現 代 的 譯 本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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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3 רי  ^ז  ( e h a d d a y )

得 。K JV 絕 大 部 分 選 to spoil ( 破 壞 ）爲 

其 譯 詞 י 只 有 箴 十 九 2 6 稍 可 箅 是 譯 法 不  

同 。KJV 作  He who V aste’his father···is 
a son causing shame 0 有 人 認 爲 《»Aa- 
rfa rf與 衣 索 比 亞 文 趕 逐 、驅 逐 j  
有 關 （Thomas ) ，我 們 建 議 譯 作 『虐待  

J 〇

励 詞 有 一 個 有 趣 的 用 法 。就某 

方 面 而 言 ，它 是 指 巴 比 倫 （顯然是在耶利  

米 軎 ），乃 耶 路 撒 冷 的 「滅 命 者 j  ( 耶六  

26 ; 十 二 12，還 有 其 它 幾 處 ）。這個世界  

的 軍 事 強 榴 絕 非 能 憑 己 意 行 事 י 不受外力  

影 響 。它 仍 只 是 神 所 揀 選 的 一 個 工 具 ，爲 

神 義 怒 懲 罰 約 民 的 媒 介 。巴比倫至終也同  

樣 被 毀 滅 （耶五一  48 5 5 ， י 53 י 56  ; 詩一 

三 七 8 ) 。由 MSrfarf被 傘 來 與 豺 狼 追 逐 、 

攻 擊 、打 傷 的 行 爲 相 比 （耶 五 6 ) ，可知  

本字含義的殘酷程度。

s k d d 毁 滅 、强 暴 、大敗艰

和 動 詞 ^ 也^ ^ 一 樣 ，本字大部分也出  

現 在 先 知 密 （2 5 次 中 有 2 0 次 ）。所 

幸 ^ 以 經 常 與 其 他 贲 名 詞 平 行 出 現 י 使我  

們 易 於 明 白 其 意 義 。片語  

「大 破 壞 和 毀 滅 《I 出現在赛五一  19 ; 五九 

7 ; 六 十 1 8 ;耶 四 八 3 。另 一־片 語 A&W55־ 
「強 暴 娩 滅 』出 現 在 耶 六 7 ;  

廿 8 ; 結 四 五 9 ; 摩 三 10 ( —次 是 Add 
י 出現在哈一  3 ) 。

ן 後 面 這 個 平 行 字 富 有 特 殊 含 義 ：「強 

藜 J ( ) —字代表人在洪水之前犯的

罪 ，『1&上 滿 了 強 骚 J ( 創 六 11 ) 。但是  

究 竞 ^ 強 藜 』所 指 爲 何 ？我 們 比 較 同  

意  Cassuto 之 說 （ Commentary on 
·s7_5, II，頁 52 ) ， 不是指外顯的強骚  

行 爲 י 使 用 暴 力 ^ 無 法 無 天 。它指的乃是  

任 何 不 公 義 之 琪 י 例 如 不 公 平 或 社 會 不 公  

之 現 象 。也 許 道 可 增 加 我 們 對 5妨^/的認 

識 。不 過 有 件 舉 很 明 顯 ： 不僅是引起  

毀 滅 的 原 因 ，其 本 身 就 是 毀 滅 （何 七 13 ; 
十 14 ) 。赛 十 三 6 和 珥 一  1 5把 Mdrf與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並 提 ，逭樣的毀滅不是因不  

信 者 ，乃是爲了背道的信徒。

參 考 咨 目 ：Dahood，M·， 44Hebrew- 
Ugaritic Lexicography X,״ Bib 53: 403. 
Thomas, D. W., “A Pun on the Name 
Ashdod in Zephaniah H: 4,” Exp T 74: 
6 3 . i d e m . 9 44Textual and Philological Notes

on Some Passages in the Book of 
Proverbs，” Supp VT 3: 289.

V. P .  H·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שדה 2332

2332a ·h^־ 胸部

2332b לה#  (Mirfrfa) 僅見於傅二  8 
妃־ז 嬪 ？ j ，意難確定

M a d 胸 部

本 名 詞 出 現 過 2 1 次 ，若 加 上 伯 廿  

四 9 ; 赛 六 十 1 6 ; 六 六 1 1 的 妫 以 出  

處 י 就 有 2 4 次 。有八次是在所羅門寫的雅  

歌 中 ，其中四次出現在新郞對新娘親暱的  

描 寫 ：四 5 ; 七 3 〔日4 〕 ，7 〔H 8 〕 ， 8 
〔H 9 〕。另有一次是新娘自述自己的胸懷  

是 她 良 人 的 頭 休 憩 之 所 （一  13 ) 。有二次  

描 寫 『我 們 家 有 一 小 妹 י 他的兩乳尙未長  

成 J ( 八 ( י 10 8 。另 一 次 是 新 娘 母 親 的  

奶 （八 1 ) 。在 舊 約 正 典 中 有 這 樣 一 卷 書  

( 雅 歌 ）提 到 婚 姻 肉 體 的 關 係 ，道應該不  

會 使 人 不 解 ，因爲婚姻的功能在創一〜二  

章 _ 得 非 常 淸 楚 。

除 了 雅 歌 之 外 ， 另 外 的 出 處 爲 ： 

⑴ 確 立 是 表 現 性 慾 ，描 寫 荒 淫 、腐敗的景  

象 ，何二  2 〔 Η 4 〕 ；結廿三  3 ， 21 UAarf 
與 乳 （頭 ）』平 行 ）；⑵ 象 徵 悲 哀  

的 姿 態 ，赛 卅 二 12 ; 結 廿 三 34 ( 參路十  

八 13 ; 路 廿 三 י 48 「 捶 著 胸 י 说卜 

; ) ; ⑶ 指 已 達 成 熟 該 爲 自 己 負 责  

任 ，或 已 能 領 受 訓 誨 之 齡 ，結 十 六 7 ; 赛 

廿 八 9 ( 剛 斷 奶 ） ··⑷ 表 豐 富 多 產 之 祝  

福 י 創 四 九 25 ; 或 審 判 時 將 這 些 止 住 ，何 

九 14。在 尙 不 知 奶 瓶 餵 乳 爲 何 的 日 子 裏 ， 

母 親 沒 有 奶 水 來 餵 嬰 孩 י 是一件很悲慘的

P a

) ^זדי 2333 s h a d d a y )  S h a d d a i י   沙 代

( 音 譯 ） 、全 能 者 （K JV 、和 合 ） 

在 舊 約 中 是 神 的 名 字 之 一 ，和合譯  

作 「全 能 者 』。有 些 英 譯 本 僅 音  

譯 ，未譯其義

神 的 名 字 有 許 多 以 7 / 開 頭 ，如 

/5m r 永 生 神  J ( 創 廿 一 /έ״ ; ( 33 
Γ 至髙神  j ( 創 十 四 18 ) ; ，έ/ Υ/δΛέγώΓδ- 
，έ /Γ 神 ，以 色 列 的 神 』（創 卅 三 20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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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4 ם  ד ש  ( s h d m )

伯 特 利 的 神 j  ( 創卅一13 ״ ) ，本 

字也是其中之一。

SAaAtoi是 神 的 頭 銜 ，在舊約中共用了  

4 8 次 ，大 部 分 是 在 約 伯 記 中 （3 1 次 ） י 在 

這 卷 以 戲 劇 形 式 表 現 的 聖 經 中 ，本名字幾  

乎 每 一 個 人 的 口 都 曾 提 及 ：以 利 法 ， 

五 17 ; 六 4 ; 比 勒 達 י 八 3 ; 瑣 法 ，Η- — 
7 ; 以 利 戶 ，卅 二 8 ; 耶 和 華 ，四 十 2 。另 

M aA tey出 現 的 4 8 次 中 ，有七次前面接連  

W ( 神 ）：創 十 七 1 ; 廿 八 3 ; 卅 五 11 ; 
四 三 14 ; 四 八 3 ; 出 六 3 ; 結 十 5 ; 其餘  

的 4 1 次 出 處 中 ，《AaJrfay都 單 獨 使 用 。

關 於 全־״ 能 』的 譯 詞 י 可 遠 溯 自 古 時  

候 ，至 少 是 L X X 的 時 代 L י X X 譯 Μα- 
cWay爲 ywifM rarSr「強 而 有 力 的 J ’武加 

大譯本也是類 似 此 意 一  o m n i p o t e n s 。拉比  

分析本字爲複合字，由 關 係 詞 M e『那 J 和 

單 字 也 ^ 豐 足 J 連 成 自 給 自 足  

的 那 一 位 J ( 巴 比 倫 的 他 勒 目  Hagigah י
12a) °

時 至 近 期 ，人 們 幾 乎 已 不 再 接 受 這 些  

早 期 的 假 設 ，而 由 新 的 學 說 所 取 代 ，兹將  

一 些 比 較 合 理 的 說 法 陳 述 在 後 ：一說認爲  

M adday乃 與 希 伯 來 動 詞 毀 滅 有  

關 ，意 爲 我־״ 的 毀 滅 者 J 。第 二 個 可 能 的  

說 法 在 今 日 已 廣 被 接 受 י 以 sAarfrfay與亞  

喀 得 文 「山 J 相 關 ，因 此 El Shaddai 
就 會 譯 成 「山 的 神 J ，即 山 是 神 的 居 住 所  

在 ，而 -吵 爲 形 容 詞 尾 （譯 成 ^ …… 
的 J ) ，爲 語 形 學 的 特 徵 ，現 由 烏 加 列 文  

得 以 證 實 ，例 如 E1的三個女兒之一叫  

j; ( ’a y a i ) ，意 爲 「地 上 的 她 J 。在語源  

上除了_亞 喀 得 文 “ 而 外 ，烏加列文_ ^ /也  

與 本 字 有 關 （C ross，見 參 考 害 目 ， 

頁  248 — 250 ) °
神 以 El Shaddai這 名 字 向 始 祖 顯 現  

( 出 六 3 ) ，特 別 是 向 亞 伯 拉 罕 ，創 十 七  

1 ; 向 以 撒 ，創 廿 八 3 ; 向 雅 各 ，創 卅  

五 11 ; 四 三 14 ; 四 八 3 。這 些 經 文 的 上  

下 文 大 部 分 與 立 約 有 關 ，說 得 更 明 確 點  י
是 與 要 人 順 服 、忠 心 的 誡 命 ，以及神對豐  

盛 的 應 許 有 關 。自然界的諸山並非逭些信  

心 人 物 仰 望 的 對 象 ，而 是 諸 山 的 主 （詩一  

二一  1〜2 )  °

參 考 害 目 ：Albright，W，F·， “The Names 
Shaddai and Abram, JBL 54: 173 93־־ . 
Pope, M., in J o b ,  AB, p. 44. Walker, M.,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ine

Name ״Shaddai，， ” ZAW 72: 64—66· 
THAT, II, pp. 8 7 3 8 1 ־ . Cross, F. M., 
H a r v a r d  T h e o L  R e v i e w ,  Vol. 55 (1962), p. 
246·

V. P. H.

爲 ־שדם 2334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2334a דקוה#  田 野 （如

赛 十 六 8 ; 哈 三 17 )

זלח 2335 ■̂ 吹 焦 （創四一  6 )

衍生詞

2335a *8 ) hשד^ולו  ed i p e 〇 枯 乾

2335b +שדפוו ( s h i d d d p d n ) 旱 風

枯 乾 、焦了 

僅 見 於 王 下 十 九 26 —首嘲諷西拿基立  

的 詩 歌 י ־״ 如 未 長 成 而 枯 托 的 禾 稼 』。這 

衷 有 二 個 問 題 ，其 一 是 平 行 經 文 赛 卅 七 27 
以 ( 田 野 ）取代  ; 其 二 ，

由 昆 蘭 出 土 的 以 赛 亞 經 卷 來 看 ，可能此二  

處 均 應 爲 『 在 東 風 之 前 枯 乾 （ 

n i s h d d i p  )  I  °

e h id d h p b n  导風*
天 災 （王 上 八 37 ; 代 下 六 28 ) ，或 

• 是 神 的 懲 罰 （申 廿 八 2 2 ; 摩 四 9 ; 該  

二 1 7 ) 。 ־1 旱 風 』是從阿拉伯的沙漠吹襲  

至 巴 勒 斯 坦 的 乾 熱 風 所 致 ，有時候一刮就  

是 兩 三 天 ；旱 風 一 過 ，可 使 靑 草 、花 朶 、 

穀物在一天之中就枯槁。

參 考 窨 目 ：Driver, G. R·, “Notes and 
Studies，” JTS 2: 29· Notscher, L·，

“Entbehrliche Hapaxlegomena in Jes- 
aia,” VT 1: 300·

V -P . H·

見 שדפוו  2335b

爲 שדש 2336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336a 8) י ששה h e 8 h) עזש
( 8 h i 8 h 8 h & ) 六

2336b 8) י ששית h i 3 h 8 h t) ששי
( 8 h i s h 8 k i t ) 第六

2336c שים *̂ ( s h i s h s h i m ) 六十
2336d * 8 ) hשעזה  i 8 h 8 h & ) 給 六 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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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0 ב  ו ש  ( s h u b j

一  本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以  參 考 會 目 ：Childs，Β·, ΓΛβ ς/־
Piel 出 現 （結 四 五  1 3 ; 州־九  办以 /奶，Westminster, 1974, pp. 388, 409 —
2 ) 12· THAT, II, pp· 882-83·

V. P .  Η .

種 寶 石 ，可 能 是— 2337 ·שסם
( 紅 瑪 瑙 （如 創 二 12 ; 出 廿 五 7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2338 ־שוא
根：

2338a 空 虛 、空、

虚妄

大部分是י本 名 詞 在 舊 約 共 出 現 5 2次 

在 詩 箱 中 （1 5次 ），另 在 以 西 結 扭 （八 

次 ）、約 伯 記 （六 次 ）、耶 利 米 辔 （五  

次 ，只 在 副 詞 片 語 徒 然 的 、枉 

然 的 J 中 出 現 ，並 且 總 是 在 動 詞 前 面 ：二 

30 ;四 30 ; 六 29 : 十 八 15〔可 能 〕 ；四

六  11 ) 〇

對 於 ^ 0 切，最 常 見 的 用 法 ，是在第三 

誡 ，r 不 可 妄 稱 耶 和 華 你 神 的 名 J ( 出廿 

不可舉7ז ;申 五 Π ) ，這 句 話 若 直 譯 是 

起 耶 和 華 你 神 的 名 /α^Α^Αδνν’』 ，是和前述 

耶 利 米 辔 中 相 同 的 結 構 。在未探討十誡中 

本 字 的 用 法 之 前 ，先 看 本 字 在 其 他 地 方 的

用法會很有幫助。

«沾切，的 主 要 基 本 意 義 是 空 虛 、虛 

妄 ，這 是 毋 腐 置 疑 的 。本字用來指任何實 

際 上 不 存 在 、不 眞 實 、沒 有 價 値 的 東 西， 

可 指 實 際 的 物 體 或 指 道 德 方 面 ’因此本字 

虛 空 』 ，也 指 〔無價1־/可 指 偶 像 （如 心 心 

就是־״値 的 〕偶 像 ）。詩 廿 四 4 便 可 譯 成 

心 不 向 偶 像 的 人 •1 。 Dahood ( Psalms，I， 

; A B ， p. 151 ) 列 出 下 列 的 經 文 ：詩 廿 六 4

九  37 ; 赛一  13 ; 耶------卅一  6 〔 H 7〕；

十 八 15 ; 伯卅一  5 都 含 有 此 義 ；不過有一 

° 13 些 仍 有 疑 問 ，尤其是伯卅一  5 和赛一 

不 僅 偶 像 爲 虛 妄 ，假 先 知 的 粉 飾 太 平 

，9〜之 言 亦 然 （哀 二 14 ; 結 十 三 6
。( 23
以 上 的 討 論 讓 我 們 霜 到 一 件 車 寅 ’即 

妄 稱 耶 和 華 的 名 （即 祂 的 名 聲 ），乃是犯 

了 我 們 今 天 所 謂 的 褻 潰 之 罪 ，也包括以耶 

和 華 的 名 起 假 誓 。但 它 也 包 含 輕 忽 草 率’ 
不 經 大 腦 地 使 用 耶 和 華 的 名 字 ，或是僅機 

械 式 地 背 誦 。可 能 逭 也 是 L X X 譯 本 

字  爲  e/?/ 不 經 思 考  J
。時對它的體會

2339 1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 י שאה (8 h d  2339a שואה! (9
败 滅 、荒 麻  

m י משאה e8 h d 9 a j) ^2339 כ?שואb 
荒 廢 、沈 涂  

2339c 咳 嘩 、 呐

^ (如 赛 廿 二 2 ; 伯 卅

( 九 7

8hd，& 荒 膝 、敗 滅

本 字 用 於 沙 漠 的 乾 旱 景 象 （伯 

卅 3 ) ，明 顯 是 荒 涼 具 體 而 微 之 寫 照 。在 

可 居 住 的 地 面 上 要 找 一 處 類 似 的 景 色 ，或 

許 在 伯 卅 八 2 7 中 有 描 寫 。或本字可描述暴  

風 的 強 度 ，所 經 之 處 ，肆 行 破 壞 （箴 

一  27  ; 結 卅 八 9 ) 。我們再看其它經節用  

代 表 神 之 審 判 。

M i l i k 曾 提 出 一 種 可 能 性 ： 是詩  

體 經 文 中 代 表 陰 間 的 用 字 （詩 卅 五 8 ) ’ 

也 是 大 衛 期 待 他 的 敵 人 下 到 之 處 。如 此 ’ 
這 裡 的 意 思 便 成 爲 ־| 坑 』、『地 下 的  

洞 』。番一  1 5 描 寫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有一項  

是 r 荒 廢 淒 涼 的 日 子 J ，這不可預知且速  

臨 的 毀 滅 ，在 賽 四 七 1 1 或 赛 十 3 中特別  

提 到 ，前 者 是 巴 比 倫 哀 歌 的 一 部 分 ，後者  

是 論 到 神 墮 落 的 百 姓 。

淒 涼 、沈 涂  

總 是 接 在 之 後 ：伯 卅 3 ; 卅八  

27 :番 一  1 5 。有 兩 次 本 字 以 複 數 出 現 ：詩 

七 三 1 8 ，Γ 你 （神 ）使 他 們 掉 在 沈 淪 （地 

獄 ）之 中 J ; 詩 七 四 3 ，Γ 求 你 （神 ）舉 

步 去 看 那 日 久 荒 涼 之 地 J 。有 趣 的 是 ，這 

兩 處 經 文 的 複 數 母 音 都 標 成  

(£〇， δ ί 。是否應爲  n f s h d ’d t ?
參 考 窨 目 ：Milik，J” “Deux documents 
inedits du Desert de Juda, Bib 38: 249 
51·

V. P .  H .

2 3 4 0  0 ב  ר ש 祕 6 ) 歸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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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詞

2340a שו?ה· 歸 回 （赛卅

15 )
2340b +שי?ה ( s k u a ) 歸 回 ( 者

) ( 詩 一 二 六 1 )
2340c כו^ שו  背道的

2340d +8) ב3שו  h d b d b ) 背道的

2340e 1 ל9שו‘ק?  背道

( 名 詞 ）

2340f +ה שו; ת  回答

我 們 僅 列 出 从 沾 的 主 要 意 義 而 已 ，但 

後 面 會 看 到 它 的 含 義 有 不 少 細 微 的 變 化 。 

在 舊 約 中 י 它 是 最 常 出 現 的 動 詞 之 一 ，排 

名 第 12，超 過 1，050次 之 多 。《Λβδ絕大部  

分 是 以 Q a l和 H ip h il出 現 ，最 常 在 耶 利  

米 密 （111次 ） י 其 次 是 詩 篇 （7 1 次 ）、 

創 世 記 （6 8 次 ）、以 西 結 啓 （6 2 次 ）、王 

上 （6 2 次 ）、代 下 （6 1 次 ）、王 下 （ 55 
次 ）、以 赛 亞 （5 1次 ）。

聖 經 描 寫 世 人 在 悔 改 過 程 中 的 责 任 時  

用 的 惯 用 語 十 分 豐 富 ：「専 心 歸向耶和華  

以 色 列 的 神 J ( 軎 廿 四 23 ) ; 『當自行割  

禮 歸 耶 和 華 』（耶 四 4 ) ; 『你 當 洗 去 心  

中 的 惡 J ( 耶 四 14) ; 「你 們 要 開 墾 荒

从&6在 Q a l的 第 三 個 重 要 用 法 ，也是  

神 學 上 煅 關 鍵 的 用 法 ，是 在 討 論 神 的 Γ 約 

民 J 歸 向 神 （悔 改 ），或 從 罪 惡 中 轉 離  

( 棄 絕 罪 ，與 罪 脫 離 關 係 ），或 轉 離 神  

( 背 道 ）的 經 文 。在 道 類 文 脈 中 ，从&6以 

Q a l字 幹 出 現 共 129次 。相 反 地 ，从&6的 

扭卩11丨1字 幹 卻 只 有 1 1次 是 討 論 到 神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Γ 回 頭 罷 （Q a l命 令 式 ）， 

使 你 們 自 己 轉 離 （ Hiphil ) 你 們 的 偶 像 j 
( 結 十 四 6 ) 。

H olladay把 所 有 的 字 幹 都 考 慮 進 去  

後 ，下 結 論 說 （頁 117 ) : Μ ϋδ有 164次 

是 在 立 約 的 文 脈 中 。如 我 們 所 料 ，大部分  

的 出 處 是 在 聖 經 中 的 先 知 窬 ，耶利米書佔  

第 一 位 ，用了  4 8 次 。然而以赛亞褡卻迥然  

不 同 ，在 前 卅 九 章 和 立 約 有 關 的 用 法  

只 有 六 次 （可 能 只 算 五 次 ，若我們認爲卅  

1 5不 是 『你 們 得 救 在 乎 歸 回 （上 帝 ）與安  

息 J ，而 是 「你 們 得 救 在 乎 安 坐 不  

動少 05/20  ̂ ( 即 不 與 外 邦 聯 盟 ）和 安 息 J ， 

後 廿 七 章 中 也 僅 出 現 四 次 ：四 四 22 ; 五五  

7 ··五 七 17 ; 五 九 2 0。因此我們看見一個  

有 趣 的 現 象 ，即 兩 位 先 知 著 作 並 列 於 正 典  

中 相 比 爲 鄰 ，但 一 位 幾 乎 沈 默 不 提 此 主  

題 ，另 一 則 不 勝 枚 數 ，頻 頻 提 及 。或許以

地 J ( 何 十 12 ) 等 等 。不過這些表明了悔  

改 行 動 的 說 法 都 總 括 在 動 詞 「歸 回 』一個  

單 字 上 面 。因 爲 這 動 詞 結 合 了 悔 改 所 需 的  

二 樣 動 作 ：從 罪 中 轉 離 ，歸 向 良 善 ，這是  

任何其它動詞所比不上的。

有 人 以 爲 可 能 在 Q a l有 十 種 不  

同 的 意 思 ，每 種 意 思 各 自 又 可 再 細 分 ，還 

有 一 些 兩 法 是 難 以 明 確 界 定 的  

( H olladay，頁  59ff·) 。這 其 中 有 二 、三 

種 用 法 値 得 特 別 注 意 ：首 先 ，Μ ά δ的基本  

意 思 『轉 （回 ） j 暗 示 實 體 上 的 轉 移 励  

作 ，共 出 現 超 過 2 7 0次 。有 幾 次 主 詞 是  

神 ，『到 了 日 期 ，明 年 這 時 候 ，我必回到  

你 （撒 拉 ）這 裏 J ( 創 十 八 Μ ) 。最常出  

現 的 主 詞 是 人 ，「我 （亞 伯 拉 罕 ）與萤子  

( 以 撒 ）往 那 衷 去 拜 一 拜 י 就回到你們逭  

衷 來 J ( 創 廿 二 5 ) 。 在 H ip h il字 

幹 有 8 7次 意 指 领 回 、咿 回 。

第 二 ，从6&時 常 （超 過 120次 ）有類  

似 助 動 詞 的 用 法 ，重 複 後 面 動 詞 之 動 作 ： 

再 一 次 、又 ，如 創 廿 六 1 8，r 以撒就重新  

挖 出 來 （ )

赛 亞 先 知 略 過 「歸 回 j 這 一 主 題 י 是站在  

劫 數 難 逃 的 角 度 ，因爲神曾以嚴厲的口吻  

吿 訴 以 赛 亞 ，「要 使 這 百 姓 心 蒙 脂 油 י 耳 

朶 發 沈  恐 怕 眼 睛 看 見 ，耳 朶 聽 見 ，

心 衷 明 白 ，回 轉 （Μ & δ)過 來 י 便 得 醫  

治 』。當 時 百 姓 悖 逆 已 至 無 法 回 轉 的 地 步  

了 ；神 已 預 見 祂 百 姓 的 頑 梗 背 逆 י 並已將  

之 納 入 祂 的 計 班 之 中 。因此先知不要覺得  

氣 餒 （太 十 三 13fT.) 。

另 外 應 該 要 注 意 到 י 多 處 的 意 思  

是 從־״ 被 擄 之 地 歸 回 J ，以 Q a l出 現 的 ， 

當 然 有 以 斯 拉 和 尼 希 米 記 （拉 二 1 ; 尼七  

6 ) ，也 見 赛 十 22 ; 耶 廿 二 10 ; 亞 十  י 9
此 僅 略 舉 數 例 。以 H iph il出現的有王上八  

3 4 ; 耶 十 二 1 5 , 還 有 其 它 地 方 。在 道  

衷 Μ ϋδ把從被擄之地歸回和歸回所立之約  

二 種 槪 念 相 連 ，應 是 相 當 明 顯 的 。從被擄  

之 地 歸 回 是 一 番 更 新 氣 象 ，棄絕任何一種  

形 式 的 罪 惡 同 樣 也 是 。神竟會讓這兩種歸  

回 發 生 ，這點證寅祂是信寅守約的神。

的 確 舊 約 對 悔 改 敎 義 並 無 系 統 化 的 條  

列 י 但 對 這 主 題 的 描 述 卻 無 出 其 右 （如詩  

五 一 ）。無 論 人 們 被 呼 召 轉־״ 離 （罪 ） J

1032



2 3 4 2  ( s lia w a )  I

或 r 轉 向 j  ( 神 ）_!，都 暗 示 罪 並 非 不 能 

只 要 靠 著 神 所 賜 下 的 能 力，י抗 拒 或 根 除 

罪י 人 是 能 夠 21新 作 人 的 。悔 改 有 二 方 面 

是 神 有 至 髙 無 上 的 主 榴 行 憐 憫 的 力 量，— 
另 一 是 人 在 要 傷 痛 悔 之 外 ，作出歸向神的 

決 定 。後 者 包 括 對 罪 完 全 斷 絕 ，並肯定神

對他一生完整的計劃。

sh ib& 歸回

當 耶 和 華 將 那־״ 只 用 在 詩 一 二 六 P 
些 歸 回 者 帶 回 錫 安 j 。有 一 種 古 老 的 說 

法 ，認 爲 在 詩 一 二 六 1 應 該 是 价- 
而 將 此 片 語 譯 爲י ( 阶 （B D B，頁 986 

『再 歸 還 被 摘 的 』 ，這 篛 詩 篇 就 因 此 被 稱 

,3 爲 被 據 後 的 詩 篇 ！ Dahood ( III 
AB，頁 218 ) 則 同 意 這 與 的 看 法 ，貝卩 

事 贲 上 是 從 衍 變 而 來 。因此他翻譯成  

恢 復 故 業 （財 產 ） j ( 如 呂 本 ） ，並且־״ 
引 用 塞 非 爾 （ Sefire ) 碑 文 作 爲 佐 證 。他處 

理 第 4 節 的 价 沾 / 也 是 由 而 來 ，也 

提 出 類 似 的 翻 譯 。這 樣 的 觀 點 目 前 廣 泛 地 

被 採 用 ，使 我 們 不 必 因 這 片 語 而 認 定 此 詩 

篇爲被擄時的作品（見)。

背 道 的 、轉 離 正 道 的  

僅 出 現 三 次 ：耶 三 14 ， 22 ; 赛 五 

七  17 ; KJV 作  frowardly ( 剛 愎 地 ） ， JB
作  like a thief ( 像 賊 一 般）。

5Αό6ά6背 道 的

耶 卅 一 22 ; 四 九 4 ; 和稍有問題的彌 

二 4 ，各 譯 本 翻 譯 不 一 ，還 有 些 譯 本 將 本

字 修 訂 成 別 的 字 （如 JB )。

背道

本 名 詞 出 現 1 2次 ，有九次是在耶利米 

害 （三 6 , 8 ，1 1等 ）。有兩次是在何西阿 

1-一  7 ( 在 此 背 道 已 成 爲 一 種 生 活 方־轡  

式 ）和 十 四 4 〔 Η 5 〕（表示以色列人雖如 

此背道仍可能得著醫治）。只有箴一  3 2 的 

是 指 個 人 而 言 ，r 愚 昧 人 背 道 ，必

殺 己 身』。

f8hHb& — 年之復始、回答 

只 出 現 過 八 次 ，有 五 次 指 舂 天 爲 一 年 

的 復 始 ：撒 下 十 一 1 ; 王 上 廿 2 2 ， 26 ; 代 
上 廿 1 ; 代 下 卅 六 10 ; 有 一 次 意 爲 Γ 回 

到 J 某 處 （撒 上 七 17 ) ; 有三次的意思是

ז 回 答 ，反 駁 j  ( 伯 廿 一  3 4 ; 卅 四 36
) °
參 考 書 目  : Dahood，M” '4Some Ambig- 
uous Texts in Isaias/״ CBQ 20: 41 43־־. 
Gordis, R., Some Hitherto Unrecognized 
Meanings of the Verb Shub,” JBL 52: 
1 5 3 6 2 ־־ . Holladay, W., T h e  R o o t  S U S H  i n  

t h e  O l d  T e s t a m e n t ,  Leiden: Brill, 1958, 
Levine, B., Notes on a Hebrew Ostracon 
from Arad，” IEQ 19: 49 —51· Milgrora， 
J .， *4Did Isaiah Prophesy During the 
Reign of Uzziah ? ״ VT 14: 164—82, esp. 
pp. 169 —72. TDNT，IV，pp. 984—99; VII， 
pp. 723 — 26. THAT, II, pp. 8 8 4 9 0 ־  ,

V. P .  H .

) שובב s h d b e b ) י שוכב   ( a h d b a b )

見  2340c, d

爲 שוג 2341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可 能 是 的 副 型

2341a ה”קןש  錯 誤

( 伯 十 九 4 )

I 同 שוה 2342 意 、 （成 爲 ）

相 似 、使 相 同

衍 生 詞

2342a Γη# 沙 微 、平 原

( |削 十 四 5 )

本 動 詞 必 須 與 Μδννδ II Γ 設 立 、放 

脰 、地 方 』有 所 區 別 י 不過註釋窖和字典  

經 常 對 於 在 一 些 特 殊 經 文 中 應 取 1或 11看法

׳< ! 、 一 -  〇

曾 有 人 建 議 （Labuschagne，見參考扭  

目 ）， 是 励 詞 『成 爲 J 的 

Shapel ( 編 按 ：類 似 H iph il的一種使役性  

字 幹 ） ，因 此 意 爲 使־״ 成 爲 』 ，也可爲  

「使 相 似 』 י 後 來 衍 變 成 相 似 、比較起  

來 相 同 J ，即 相־״ 仿 j 。有 七 處 經 文 中 ， 

是 用 於 比 較 上 。如 娥 三 Γ你 י 15 一 

切 所 喜 愛 的 都 不 足 與 她 （智 慧 ）比 較 j  ; 
箴 八 11 ; 廿 七 15 : 哀 二 1 耶路撒冷־״，3  

的 民 哪 ，我 可 用 甚 麼 向 你 證 明 呢 י 我可用  

甚 麼 與 你 相 比 呢 j 。斯 七 4 ( 可能是道卷  

窬 中 最 難 翻 譯 的 一 節 ） י 「因 道 苦 難 （猶 

太 人 被 滅 絕 ）不 是 等 於 王 的 損 失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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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3  ( s h a w h )  I I

譯 ） j ，或 但־״ 我 們 的 災 難 是 比 不 上 王 所  

要 受 的 損 失 J ( 呂 本 ）。另 外 賽 四 十 25 ; 
四 六 5 用 s* d u 7 a表 達 神 的 無 與 倫 比 ，是沒 

有人能與之比較的。

本 動 詞 也 出 現 在 斯 三 8 ; 五 1 3 和伯卅  

三 2 7 ，隱 含 有 比 較 的 意 思 ，但很難翻譯出  

來 °
W ie d e r以 爲 可 能 和 烏 加 列  

文 Γ 管 理 ■1有 關 聯 ，特 別 是 詩 八  

九 1 9 ，Γ 我 使 孩 童 作 王 ，凌 駕 有 能 者 之  

上 י 1》 參 創 十 四 1 7 ( 沙 微 谷 一 就 是 王  

谷 ） °
參 考 咨 目 ：L a b u sch ag n e，C ·， /«ecwi- 

par ab ility  o f  Yahweh in the  O ld  T es ta m en t, 
L eiden: B rill， 1966， ρ·29 , W ied e r， A .

44U g aritic -H eb rew  L ex ico g rap h ica l N o te s , 

” JB L  84: 1 6 0 —62.
V . P .  H .

2343 (ΆδΜίδ) II 設 置 、擺 在

I I 和 I 之 間 若有關係我  

們 也 無 法 確 定 。 B D B  ( 頁 1001a ) 以爲可  

能 原 來 意 爲 Γ 設 定 、放 置 ·1發 展 成 「放在  

一 起 、比 較 J 。

本 動 詞 出 現 在 詩 十 六 8 我־״， 將 耶 和  

華 常 擺 在 我 面 前 J ，顯 然 是 暗 喩 筆 法 。詩 

十 八 3 3 和 [ Η  34  ] 撒 下 廿 二 3 4 則有比較  

的 意 味 ，且 帶 有 介 詞 " Γ 像 ，如 』可爲佐  

証 他־״， 使 我 的 腳 快 如 母 鹿 的 蹄 』。有時  

候 本 動 詞 用 來 表 達 神 將 恩 加 在 王 的 身 上 ， 

詩廿一  5 。何 十 1 可 譯 爲 他 爲 自 己 结 果  

繁多 ·！。

詩 —— 九 3 0 中 ， 的用法有二種  

可 能 י 『我 揀 選 了 忠 信 的 道 ，將你的典窣  

擺 在 （ 1 1 ) 我 面 前 ·1 ; 或 『你的典章  

是 我 祝 爲 合 宜 的 （ Α δννδ I ， B D B י  頁 

1 0 0 0 a ) J ; 或 『我 視 你 的 法 則 至 高 無 上 』

( 烏 加 列 文 『管 理 、統 治 ■J י D a h o o d  

) , 在  I l l ,  in  A B , 頁  177 ; I I，頁

3 1 6 °
V . P .  H .

2 3 4 3 .1 ס  שי · 搛 卑 、伏 地

衍 生 詞

2 3 4 3 .1 a  叩似  坑

2 3 4 3 .1 b  叩嚕  坑

2 3 4 3 .1 c  tn n iy  ( s h a f ^ a t ) 氣 、 级

滅 、墳 墓’

動詞僅出現過三次，總是指降卑 

受辱或心 & 上 的 危 機 。可 能 是 的 副 

型。 ״ ，因爲意思上相似

Λ α Α α ί坑 、毁 滅 、墳 墓 、腐 敗»
R S V 的 譯 詞 總 是 p i t 或 P i t 。 N A S B

除 詩 十 六 1 0 ，四 九 9 〔 Η  1 0 〕 ，五 五 23
Η  2 4 〕，赛 五  一  14 外 均 作  p it 〇 N IV〕

譯 詞 基 本 上 相 同 。L X X 譯 詞 與 毀 滅 、朽壞

另外三י有 關 者 共 1 1 次 ，有 五 次 譯 作 死 亡

挖 』）。本字共־״次 譯 成 坑 （皆 連 於 動 詞

對 本 字 的 看 法 ，現代י出 現 2 3 次 。很 明 顯

與 古 代 差 別 頗 大。

本 字 經 常 被 認 爲 （其 實 是 堅 持 ）本字

是 從 励 詞 挖 坑 J 而 來 ；從而被用

來 指 地 下 的 陰 士 而 言 ，道樣的衍變是可能
的 ，相 同 的 例 子 有 名 詞 休 息 』從動

休 息 J 而 來 ；不過同樣也可能是ז 詞־

趨 向 毀 滅 《1 衍 變 來 的 ，如״ 從־

1·同 Γ 降 落 j 是 從 動 詞 「下 降

而 來 因 此 在 此 我 們 很 可 能 是 在 講 兩 個 同

音 異 義 字 ，一 個 是 從 沈 下 』（其
♦

實 並 非 Γ 挖 J ) ; 另 一 個 是 從 趨

向 毀 滅 J 而 來。

本 名 詞 有 三 次 與 Γ 挖 J 連 用 （詩 七 15 
Η  1 6 〕 ；九 四 13 ; 箴 廿 六 27 ) ，有五〕 

次 坑 有 作 爲 陷 阱 的 含 義 （赛五一  14 :結十 

，）〔九  4 ， 8 ; 伯 九  31 ; 詩九  1 5 〔 Η 1 6 

有 1 4 次 則 和 死 、可 能 死 、或 填 墓 關 係 密 

，切 ，伯 十 七 14 ; 卅 三 1 8 ，2 2 ，2 4 ， 2 8 
30 ;詩 十 六 1〇 ; 卅 9 〔 Η  1 0 〕；四 九 9 
; 4 Η  1 0 〕 ；五 五  2 3 〔 Η 2 4 〕 ； 一 0三〕

。〔7 赛 卅 八 1 7 ，結 廿 八 8 ; 拿 二 6 〔 Η 

不 過 本 字 究 竟 是 一 個 或 二 個 字 ，卻沒 

時，■נ法 確 證 。一 種 可 能 是 當 本 字 作 「坑 

也 可 意 爲 r 墳 墓 』 ，當時的墳墓經常由洞 

穴 鑿 成 ，然 後 引 申 指 墳 墓 中 的 朽 壞 。另一 

可 能 則 是 如 上 所 述 ，本 來 就 是 兩 個 字。 

从 叫 如 似 乎 很 明 顯 有 時 是 指 墳 墓 和 其 朽 

壞־ 。在 伯 十 七 1 4 是 與 蟲 平 行 ，而伯州 

三 1 8〜3 0 的 主 題 是 刀 劍 或 疾 病 導 致 的 死 

亡 。詩 十 六 1 0 和 四 九 9 〔 Η  1 0 〕相 仿 ，是 

指 死 亡 之 後 的 朽 壞 （ 參 四 九 14 
Η  1 5 〕）。詩 五 五 2 3 〔 Η 2 4 〕提 及 Γ 滅〕 

R SV  作  low est י (扣 sA aA ai，6׳ ) 亡 的 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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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8 *WV· (shawa g)

p i t並 無 根 據 。 在 3 3 次 出 處 中 ， 

有 2 9次 直 解 作 「井 』 ，僅指在地上所挖的  

洞 ，而 在 此 處 卻 是 指 埋 葬 的 坑 。請參詩卅  

9 〔H 1 0 〕 ·這裏的上下文是屍體腐朽成灰  

之 事 。赛 卅 八 1 7的 办 7?幾 可 視 爲  

本 字 的 定 義 י 字 根 W/ ϊ意 —是 敗 壞  用 י

作 否 定 詞 י 因 此 V  /?是指一完全朽  

壞 之 地 。 墳־״ 墓 《1 ^ 『墳 墓 的 朽 壞 』等譯 

詞 對 大 部 分 非 指 網 羅 、陷 阱 之 「坑 ■1的經  

文 相 當 相 稱 （參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解  

釋 ）。 '
R. L. Η.

2344 1 來שוט  去 、周 圍 行 走 、 

走 遍 （ - — 8 ; 撒 下 廿 四 8 )

衍 生 詞

2344a שוט ^ 办3^ 鞭 笞 （王 上 十 二  

11 ， ־̂ ; 14 下 十  1 1 ， 14 ) 
2344b שטם 鞭 笞 、懲 罰

( 咨 廿 三 ϋ )
2344c זיט '̂ ( s h a y i ! ) 造 爽 （获做三  

21 )
2344d שוט 划 （結廿七  8 ，

2 6 ) 出 自 ^詞 之 動 詞  

2344e משוט 漿 （結廿七

29 )
2344f משוט ( m i s k s k d f ) 策 （結 廿

七 6 )

שוט 2345  π  恨 惡 （結 廿 八 י 24 
26 )

衍 生 詞

2345a 恨 惡 、 輕 篾

( “ 廿 五 1〗 ；州־六 5 )

爲 שול 2346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346a שול 袍 子 的 衣 缒

( 鴻 三 5 ; 耶 十 三 26 )

^肋伝^) שו^ל  見  2399a

祕שום· (5 2347 叫 蒜 （民 ( 一 5-|־

2348 广从如姐，） 哭 號 （求 助 ）

衍 生 詞

2 3 4 8 a  ! ע ו ש  哭求

2 3 4 8 b  + ע ו ש  广从如。 求助之哭聲  

2 3 4 8 c  t n w · ׳   a ) 求 助 之

哭聲

所״ 傅 達 的 動 作 強 烈 程 度 ，由本 

勋 詞 只 出 現 在 P ie l即 可 肴 出 。共用了  22 
次 ，經 常 是 在 詩 篇 （10次 ）和 約 伯 記 （八 

次 ），其 餘 的 四 次 是 在 ··赛 五 八 9 ; 哀三  

8 ; 垒二  2 〔 Η 3 〕 ；哈一  2 °
査 考 从 5 1 ^ #2 2 次 的 用 法 可 看 出 幾 件  

事 。一 是 本 字 有 13次 （超 過 半 數 ），是第 

一 人 稱 單 數 ，「我 呼 求 j ，因此本動詞用  

於 自 我 的 陳 述 多 過 形 容 事 件 或 勸 勉 。其次  

本 字 通 常 是 出 現 在 詩 篇 中 的 哀 歌 ，或是感  

謝 的 詩 章 中 。如 此 ，在 詩 卅 2 〔 Η 3 〕中詩 

人 向 神 呼־״ 求 j ，因 爲 仇 敵 向 他 挑 釁 。也 

可 能 是 他 覺 得 連 神 都 不 接 納 他 （詩 八 八 13 
〔H 1 4 〕）。這 類 呼 求 可 能 來 自 窮 困 的  

人 ，他 們 被 人 遺 忘 或 被 人 欺 負 （詩 七  

二 1 2 ;伯 廿 九 1 2 ;卅 五 9 ) 。相 同 的 槪  

念 也 出 現 在 所 多 瑪 、蛾 摩 拉 的 故 事 中 （創 

十 八 2 0 〜2 1  ; 十 九 13) ，只 是 此 處 的 動  

詞 是 ‘叫 /沿 ‘叫 。 和 8Αάα7α ‘在哀  

三 8 是 平 行 ¥ 。

有 可 能 向 耶 和 華 呼 求 ，卻 得 不 著 回  

答 ：哈 一 2 ; 伯 十 九 7 ; 卅 2 0 ; 詩 十  

八  4 1 〔 Η 4 2 〕 ；哀三  8 。

求 助 之 哭 聲  

詩 篇 又 是 本 名 詞 的 主 要 出 處 （1 1次中 

六 次 ；再 加 上 撒 下 廿 二 7 與 詩 十 八 6 
〔117〕乃 平 行 ）。這 是 極 度 痛 苦 、受壓  

迫 ，快 崩潰之人所發出的呼求，出 二 2 3 表 

達 得 極 爲 透 澈 ：以 色 列 人 因 作 苦 工 ，就歎  

息 哀 求 （治 ‘ 叫） י 他 們 的 哀 聲 （妫 咖 Ώ· 
) 達 於 神 。參 詩 卅 九 12〔 Η 13〕；四 

十  1 〔 Η 2 〕 |°

求助之哭聲  

僅 見 於 赛 廿 二 5 ，是關於耶和華的曰  

子 ， 城 被 攻 破 ，哀聲達到山間 j 。

s h u a  Λ 若 出 自 應 作 哭 ，若 出  

自 拯 救 、釋 放 · I ，則 作 財 畜 、救  

助 （參  B D B，頁  447b 和  1002b )
第 一 種 意 思 可 能 見 於 伯 卅 2 4 ，但此處  

若 採 第 二 種 意 思 也 可 說 得 通 ，而 伯 卅 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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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U p) ח ו 2 ש 3 4 9

( 唯 一 的 另 一 出 處 ）則 作 「資 財 』較合  

適 〇

V. P .  H .

見  2433a

擠 ישוח 2349 廢 、想 要 （ ？ ）抓

住 （ ？ ） 、打 （ ？ ）

本 動 詞 只 出 現 於 舊 約 三 處 經 文 中 ：伯 

九 17 ; 詩 一 三 九 11 ( 第 一 處 是 指 被 藜 風  

折 斷 י 第 二 處 則 是 被 黑 暗 遮 蔽 ）；另一最  

有 名 （也 備 受 爭 議 ）的 出 處 是 在 創 三 1 5 ，

「女 人 的 後 裔 要 傷 你 的 頭 ，你要傷他的腳  

跟 J ，此 處 經 文 常 被 稱 作 是 『原 始 福  

音 J י 是 人 類 墮 落 不 再 能 與 神 相 交 之 後 ， 

神首次賜下救贖主應許的好消息。

但 究 竟 傷 或 折 斷 的 含 義 爲 何 ？若是指  

人 對 於 一 條 蛇 所 施 加 的 行 動 ，較 易 瞭 解 ， 

但 是 否 也 可 能 指 一 條 蛇 傷 人 腳 跟 呢 ？ LX X  
將 創 三 1 5的 兩 個 sAiip都 譯 爲 ©  
守 、防 衛 J י 武 加 大 譯 本 則 用 了 兩 個 不 同  

的 動 詞 來 代 替 ：女 人 的 後 裔 對 蛇 的 行 動 ， 

用 歷 碎 i י  而蛇對待女人的後  

裔 則 用 励 詞 加 ^ 也 ^ 俯』־ 伏 伺 機 而 動 』 ； 

這 種 譯 法 再 加 上 其 它 的 考 跫 使 得 一 些 註 釋  

家 ，把 第 一 次 出 現 的 ，與另個希伯來  

文 I I 「踐 踏 腳 下 j 聯 想 在 一 起 ；而 

第 二 次 的 Μ ά ρ，則 與 希 伯 來 文 sAVap I 
「渴 望 、熱 望 』相 連 。

以 舊 約 的 上 下 文 和 應 許 的 應 驗 來 看 ， 

本 節 經 加 略 山 上 發 生 之 事 我 們 得 略 窺 其  

意 ，不 過 直 到 啓 廿 章 本 節 的 含 義 才 到 最 高  

潮 （參 羅 十 六 20 ) 。

參考害目  ：D river, G . R ׳4 ,. Som e H ebrew  
V erbs，N ouns ， and  P ro n o u n s ，” JT S  30: 
375 —77· G uillaum e，A·, “ P aranom asia  in 
the Old T estam ent,” JSS 9 :286—88■ W i· 
fall, W·，“ Gen· 3:15: A  Protevange-
l i u m ? ” CBQ  36: 361 — 65· W o u d stra，M·, 

“ Recent T ranslations o f  Genesis 3:15，” 
Calvin Thaological Journal 6: 194203 ־־.

V. P .  H .

^ר שו  (ehdparjM , 2449c

I שור, 2350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350a 1,שור 腿

2350b ,־שור 街 道 （娥七

8 ; 傅 十 二 4 ，5 ; 歌 三 2 )

腿

若 指 人 體 時 ，从5^是 指 從 膝 蓋 以 下 的  

小 腿 位 腫 ；而 指 励 物 時 ，則 是 腿 較 上 、較 

厚 實 的 部 位 。 KJV — 律 將 人 的  

作 le g，励 物 的 M 3g作 shoulder，分得很  

淸 楚 。R S V 前 者 仍 作 le g， 後 者 則  

作 th ig h，但 也 有 些 例 外 。希伯來文意爲大  

腿窩的字是  （如 創 卅 二 2 6 ，雅各的

「大 腿 涵 J ) 。 ·
有 六 次 是 指 人 的 腿 ：士 十 五 8 ，

「參孫就大大擊殺他們，連 腿 （从 知 ）帶腰 

( 少5/״狄 ）都砍斷了  j ，這裏可能是一摔跤  

用 字 （B um ey，見 參 考 書 目 ），又參箴廿  

六 7 ; 申 廿 八 3 5 ; 詩 一 四 七 10( 指 步  

兵 י 『人 的 腿 』） ；歌 五 15，新 郞 的 腿 。 

赛 四 七 2 是 婦 人 的 腿 ，比 喩 巴 比 倫 帝 國 。

Μ % 還 有 1 3次 是 用 在 動 物 身 上 ，幾 

乎 總 是 公 牛 ，且 上 下 文 都 是 宗 敎 的 獻 祭  

( 除 了 撒 上 九 2 4 ，撒 母 耳 款 待 掃 羅 י 不過  

也 包 含 了 祭 祀 ，參 1 2節 ）。關於這些祭祀  

有 許 多 經 文 提 到 了 動 物 的 ^ ^要 給 獻 祭 的  

祭 司 作 爲 他 獻 祭 所 得 的 份 （利 七 3 2 〜3 4  ; 
十 1 4 〜1 5  ; 民 六 20 ) 。

參 考 害 目 ：Burney，C·,
以，Ktav，1970, pp. 369—70.

V . P .  Η .

ΙΙ 豐 שור,* 2351 盛 以  Polel (
詩 六 五 9 〔 Η 10〕）和 Hiphil ( 珥

二  24 ; 三  13〔 H 4 : 13〕）出現

III I שויו 2352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352a +תשורןה 戀慕

( 名“ ）

本 名 詞 在 舊 約 中 只 出 現 過 三 次 ，有一  

次 是 歌 七 10〔H 1 1 〕，女 子 吿 訴 她 的 愛  

人 ，Γ 我 屬 我 的 良 人 ，他 的 戀 慕 乃 對 我 而  

發 j 。剩 下 的 兩 次 在 創 三 16和 四 7 ，後者 

的 經 文 是 神 向 該 隱 提 到 罪必伏在門前戀־״  

慕 他 J 。而 前 者 的 經 節 ，神 說 『你的逬慕  

必 向 你 丈 夫 而 發 ，你 丈 夫 必 管 轄 你 』。道  

裏 顯 然 旣 非 強 調 也 非 扭 曲 男 女 之 間 先 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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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5 5  8) שרר  hw r)  I I I

階 級 差 別 י 因 爲 這 衷 並 未 提 及 道 種 階 級 。

削 三 1 6 和 雅 歌 的 經 文 有 兩 點 不 同 ；前  

者 弪 提 到 娶 子 懋 蘇 丈 夫 ，後 者 是 丈 夫 戀 務  

妻 子 ；其 次 י 前 者 的 上 下 文 是 罪 和 審 判 ， 

而 後 者 是 喜 樂 和 愛 情 。

參 考 害 目 ：T rib le , P·, “ D ep a tria rch a liz in g  
in B iblical In te rp re ta t io n ，” JA A R  41 :30  — 
48 , esp. p . 46.

V. P .  H .

2 3 5 3 ר  שו  I 旅 行 （赛 五 七 9 ; 結

廿 七 2 5 )
2 3 5 3 a ה  ר שו ת  禮 物 （撒

上 九 7 )

2 3 5 4 I שדר  I  看 、觀 看 、觀 察

衍 生 詞

2 3 5 4 a ר  ש^־  夜 伺 者 、仇

敵 （詩 五 六 2 ; 廿 七 11 ) 也  

可 視 爲 P o l e l分 詞 哲 略 了  

m em  ( 見 下 )

本 字 根 總 共 出 現 2 3 次 י 有 1 6 次 是  

Q a l，七 次 是 P olel ( 有 六 次 在 詩 篇 中 ，一  

次 在 伯 卅 六 2 4 ) ，大 部 分 的 用 法 是 在 約 伯  

記 中 ，共 1 1 次 ，有 七 次 是 出 現 在 以 利 戶 的  

言 論 中 。

有 幾 次 eAiir I I 僅 是 τ ά ’ό 「看 見 J 的  

同 義 字 ，而 且 經 常 與 本 動 詞 平 行 。如 巴 蘭  

的 神 諭 ， 我־״ 從 高 峰 看 （Μ ’ό  ) 他 ，從 小 山  

望 （ ) 他 J ( 民 廿 三 9 ) 。參 民 廿 四  

17 ( 但 此 處 是 關 於 未 來 的 異 象 ） 。

另 外 在 何 十 三 7 的 M i i r 意 思 是 埋  

伏 ，「又 如 豹 伏 在 道 旁 j K י  J V 作 o b ser- 
v e 則 嫌 太 弱 。這 節 表 現 的 猛 勇 有 力 用 lu rk  
( N I V  ) 則 差 不 多 。神 乃 追 捕 祂 背 道 的 百  

姓 。同 樣 的 用 法 也 在 耶 五 2 6 。

逭 可 能 是 s M r 的 Q a l和 六 次 Polel 
分 詞 在 詩 五 8 〔] ^ 9 〕 ；廿 七 1 1 ; 五 四 5 
〔H 7 〕 ； 五 六 2 〔1̂ 〕 ； 五 九  1 0 〔 H  
1 1 〕 ；九 二 1 1 〔 H 1 2 〕中 的 關 係 。最 後  

一 處 是 Q a l，意 義 類 似 。以 上 各 例 K JV  
和  R SV  皆 作  e n e m y 。 D a h o o d  (
II, in  A B ，pp . 2 5 _ 2 6  ) 推 論 說 此 分 詞 應 課  

成 『詉 謗 者 、中 傷 者 』 ，似 非 必 要 。固 然  

詩 人 是 被 人 用 話 語 傷 害 ，但 若 說 他 的 敵 人  

『窺 伺 』他 的 一 舉 一 励 י 然 後 在 煅 佳 時 機

通 近 他 ，道 也 是 一 樣 令 他 不 舒 服 的 。

5Λ ότ在 約 伯 記 的 用 法 無 特 殊 之 意 。神  

可 能 是 觀 爵 他 的 人 （七 8 ; 州־三 27 ; 州־五

י ( 13 或 是 被 觀 看 的 對 象 （卅 四 29 ; 卅 五

14 ) °

只 有 在 何 十 四 8 〔H 9 〕 ，从 的־7& 意 思  

不 只 蒞 見 或 檢 視 י 還 包 括 了 眷 顧 保 守 、保  

獲 之 義 。

V. P .  N ,

2 3 5 5 ר  שו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3 5 5 a  +8) ר  שו h d r ) 公牛

2 3 5 5 b ר  שו  牆 （創 四 九 22
; 伯 廿 四 |11 )

2 3 5 5 c  成 列 的 橄 欖

樹 或 葡 萄 樹 （伯 廿 四 11 ; 耶  

五 1 0 )

公 牛

有 時 候 本 字 是 集 合 名 詞 ，但 通 常 指 單  

狻 的 牛 （公 的 、母 的 皆 可 ） （ B D B  ) 。牛  

非 常 有 惯 値 י 特 別 因 牠 們 能 作 工 又 供 人 作  

食 物 。要 收 成 多 就 非 有 牛 不 可 （箴 十 四 4  
) 。 不 過 牛 不 能 與 驢 並 軛 耕 作 （ 申 廿  

二 1 0 ) ; 踹 榖 的 時 候 也 不 可 籠 住 牠 的 嘴  

( 申 廿 五 4 ) ，與 牛 有 關 的 規 定 也 反 映 出  

牛 寶 贵 的 價 値 。在 十 誡 中 曾 兩 次 提 到 ：一  

是 不 可 贪 戀 人 的 牛 （出 廿 1 7 ) ，二 是 牛 要  

在 安 息 日 歇 息 （出 廿 三 1 2 ) 。在 一 些 可 作  

多 種 解 釋 的 律 例 中 提 到 牛 （出 廿 一 〜 廿  

三 ） 。一 例 如 牛 若 觸 死 人 ，必 須 用 石 頭 打  

死 的 ；如 果 這 牛 的 主 人 知 道 這 牛 是 素 來 會  

觸 死 人 ，而 竟 未 拴 住 這 牛 以 致 把 人 觸 死 ， 

則 牛 主 也 必 治 死 ；若 他 不 知 道 則 無 罪 （出 

廿 一  2 8 f.;參 出 廿 一  35 f. ) 。甚 至 人 若 遇 見  

仇 敵 的 牛 失 迷 了 路 ，也 要 牽 回 來 交 給 仇 敵  

( 出 廿 三 4  ; 參 申 廿 二 1 〜 4  ) 。

«Αδτ־ 爲 牲 畜 之 王 ，十 分 顯 眼 ，也 給 人  

锌 资 的 感 受 ，因 此 在 整 個 古 代 近 東 地 區 ， 

牛 經 常 是 人 們 膜 拜 的 對 象 。當 時 的 以 色 列  

人 有 時 逭 方 面 的 試 探 也 很 大 ，如 拜 金 牛 憤  

( 詩 一 0 六 1 9 f . ; 參 出 卅 二 1 〜 6  ) 。但 從  

正 面 來 說 ，牛 是 祭 物 中 最 有 價 値 的 （申 十  

七 1 ; 利 廿 二 23 ; 四 3 ，1 4 等 其 它 許 多 地  

方 則 是 用 另 一 個 字 ） 。不 僅 如 此 ，摩 西 爲  

各 支 派 的 祝 福 中 ，約 瑟 被 比 喩 成 牛 群 中 頭  

生 的 、有 威 嚴 、能 力 、權 勢 勝 過 萬 邦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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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5 6 ו  ^ ו ש  (sh U sh a n )

卅 三 17 ) 。另 外 最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象 徴 耶  

和 華 寶 座 的 四 活 物 其 中 之 一 有 牛 的 臉 （結  

一  10 ; 參 啓 四 6 f · ) 。

J .  E . H .

ךר1ש  見  2354a

2356 שו  שו  (sh & sh a n j 节合花

與 埃 及 文 ·wAM« ״ 大־ 的 花 朶 ■1或 『水  

百 合 j 有 關 。 有 人 認 爲 是 從 亞 喀 得  

文 六 面 的 ·J衍 變 而 來 י 是 指 百  

合 花 的 六 片 葉 子 。本 字 主 要 出 現 在 詩 篇  

中 י 象 徵 美 麗 。在 雅 歌 中 有 幾 次 提 到 百 合  

與 新 娘 有 關 。她 是 ־< 谷 中 的 百 合 花 J ( 二  

1 ， Γ 谷 中 百 合 』並 非 専 用 字 ） ，並 且 是  

Γ 好 像 百 合 花 在 荆 棘 內 J ( 二 2 ; 參 四  

5 ; 六 11 ) 。新 郞 的 嘴 唇 像 百 合 花 那 般 可  

愛 （五 13 ) ，道 可 能 是 指 百 合 花 的 姣 好 形  

狀 或 發 生 的 芬 芳 。在 何 十 四 5 〔 Η  6 〕 ，以  

色 列 人 『必 如 百 合 花 開 放 · ！ ’是 預 言 百 姓  

悔 改 歸 回 之 後 的 美 麗 及 繁 盛 的 景 象 。

所 羅 門 聖 殿 所 用 的 百 合 花 圇 案 י 首 先  

出 現 在 埃 及 。而 雅 斤 和 波 阿 斯 二 根 柱 子 ， 

柱 頂 徑 四 肘 ，是 以 百 合 花 形 狀 作 成 的 （王  

上 七 1 9 ，22 ) ; 銅 海 的 邊 也 打 造 如 百 合 花  

( 王 上 七 26 ) 。

有 四 處 詩 篇 標 題 都 提 到 『 調 用 百 合  

花 j  ( 詩 四 五 1 ; 六 九 1 ) ; 其 中 二 次 用  

「調 用 爲 證 的 百 合 花 J 作 爲 題 目 的 一 部 分  

( 六 十 1 ; 八 十 1 ) ; 這 暗 昧 不 明 的 意 思  

把 L X X 譯 者 也 難 倒 了 。今 天 大 家 多 半 將  

它 解 釋 成 一 種 音 樂 的 旋 律 ，這 篇 詩 就 是 這  

種 的 唱 法 。這 是 音 樂 的 一 種 記 譜 法 。欲 知  

其 他 記 譜 法 可 見 從 仿 。

H . W .

2357  W  看 見 、觀 看 （伯 廿

9 ; 歌 一  6 )

2358 #ר*   撚 、擰 、 編 織 僅

見 於 H ophal ( 出 廿 六 1 ; י 36 31，
卅 九 2 4 )

raAaW 見  2361a

2359 ^חד   贿 略 、贖 金 、供 物

衍 生 詞

2 3 5 9 a ו  ד ח ש  贿 賂 、 禮

本 動 詞 只 出 現 在 伯 六 2 2 ，約 伯 向 他 的  

朋 友 們 說 ： ז 我 豈 說 ，請 你 們 供 給 我 ，從  

你 們 的 財 物 中 ，送 禮 物 給 我 （或 作 贖 我  

) J 。結 十 六 3 3 ，『凡 妓 女 是 得 人 贈 送 ， 

你 反 倒 贈 送 你 所 愛 的 人 ，贿 賂 他 們 從 四 圍  

來 與 你 行 淫 』 。

贿 胳 、報 酬  ·
,在 五 經 中 可 找 到 關 於 收 受 賄 賂 的 禁 令  

( 應 是 指 審 判 官 ） 、· 出 廿 三 8 ; 申 十  

六 9 。二 處 的 經 文 雖 開 頭 非 常 相 像 י 但 出  

廿 三 8 的 結 尾 是 Γ因 爲 贿 賂 能 叫 明 眼 人  

( 或 聰 明 人 ， ) 變 瞎 了  j  ; 參 赛 一  

23 ; 五  23 ··彌 三  1 1 。

出 價 若 夠 髙 ，賄 胳 甚 至 會 叫 人 作 刺 客  

去 殺 無 辜 之 人 （申 廿 七 5 ; 結 廿 二 12 ; 詩  

廿 六 10 ) ，或 至 少 也 會 顚 倒 審 判 （箴 十 七  

23 ) °
只 有 那 秉 公 行 義 ，不 偏 待 人 也 不 受 賄  

賂 的 人 ，方 得 以 站 立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代 下  

十 九 7 ，詩 十 五 5 ; 赛 卅 三 1 5 ) ; 神 自 己  

在 這 方 面 是 完 全 作 到 無 懈 可 擊 的 （ 申 

十 17 ; 參 彼 前 一  17 ) 。

當 我 們 承 認 貪 婪 不 分 年 齡 、文 化 存 在  

世 人 當 中 後 ，會 覺 得 有 個 現 象 很 有 趣 ，即  

舊 約 只 提 到 三 個 賄 賂 的 實 例 ··以 利 的 兒 子  

( 撒 上 八 3 ) ; 亞 撒 王 和 便 哈 達 王 （王 上  

十 五 19 ) ; 亞 哈 斯 和 提 革 拉 毘 列 色 （王 下  

十 六 8 ) 。

我 們 再 一 次 看 見 舊 約 中 的 律 法 迥 異 於  

外 邦 ：F in k e ls te in 在 他 硏 究 米 所 波 大 米 文  

獻 本 文 時 說 道 ： ״ 已־ 知 的 楔 形 文 字 記 錄  

中 י 並 無 特 別 定 賄 賂 爲 不 法 的 禁 令 （頁  

79 ) ; 賄 胳 不 僅 是 司 空 見 慣 的 作 法 ’更 被  

視 爲 合 法 的 交 易 手 段 （頁 80  ) 。 J 
參 考 會 目 ：F in k e ls te in，J· J ”  “ M idd le- 
A ssy rian  Sulm anu  T e x ts ״,  JA O S  72: 7 2 ־  

80·
V. P .  H .

2 3 6〇 וה^  紫 腰 、屈 身

衍 生 詞

2 3 6 0 a #חרת   坑 （蔵 廿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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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6 2 ט  ח ש  (shahat)

( 10
坑 （哀 四 ת 20 חי # 2 3 6 0 b

詩י20 ) 一 〇 七;

沈 溺 』 、 r 沉־״可 能 是 亞 喀 得 文 

落 J 的 同 源 字 。有 一 次 &  Q a l用 於 惡 待 猶 

太 百 姓 之 人 身 上 ，『他 們 曾 對 你 說 ，你 屈 

好י身 由 我 們 踐 踏 過 去 罷 ，你 便 以 背 爲 地 

。( 23 像 街 市 任 人 經 過 j  ( 赛 五 一 

: 僅 一 次 用 於 H ip h i l，是 在 箴 十 二 25 
人 心 憂 慮 （使 他 ）屈 而 不 伸 J ( 和 合』 

; )K J V  it s to o p  ; N A B  作  d e- 
presses it : R SV  作  w eighs h im  d o w n  ; 呂 

有 憂 虛 在 人 心 與 就 使 他 垂 頭 喪״ 本־ 作  

憂 慮 使 人 消 沈 J。<־現 代 作י 氣 J 
拜״ 最־ 常 出 現 的 字 形 是

伏 J 或 「敬 拜 J ，從 前 被 分 析 成 是 

的 H ith p a e l，現 在 根 據 烏 加 列 文 被 看 成 是 

II  的  E sh ta p h a l ( 唯 一 的 例 子）。

.E . Y

8K hor) B  2368a) ר חו  ש
8 κ η ΐα )  Μ  2360a) ת חו ש

彎 腰 、降 卑 ח ח 2361 ש

衍 生 詞

2 3 6 1 a  π ρ  低 的 、 降 卑 地

( 9\(伯 廿 二

有 本י11 動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1 7 次 

次 是 Q a l， 有 四 次 是 N i p h a l， 有 兩 次 

是 H ip h i l。在 1 7 次 中 有 八 次 與 同 樣 葱 爲 

『降 低 、成 爲 低 i 的 平 行 。本 字 根 

大 部 分 出 現 在 以 赛 亞 畨 ，1 7 次 中 有 八 次： 

三 次 是 Q a l，二 1 1 ， 17 ; 六 十 14 ; 三 次 

是 N ip h a l，二 9 ; 五 15 ; 廿 九 4  ; 兩 次

。是 H ip h i l，廿 五 12 ··廿 六 5 
在 N ip h a l和 H i p h i l的 意 思 都 

使 [ ^ ：̂ 低 、降 卑 』 ，使 某 人 的 傲 慢 受ז是 

到 重 重 的 挫 低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傅 十 二 4 
N i p h a l ) ，『歌 唱 的 女 子 也 都 衰 微』，) 

其 確 切 含 義 僅 能 憑 猜 測 ；但 如 果 我 們 視 十 

則 這 衷 可י二 章 是 比 喩 一 個 人 年 老 之 景 況 

能 指 罹 患 重 聽 、耳 聾 ，或 說 話 聲 音 微 弱 不

再 有 力 之 意。

以 Q a l出 現 時 意 思 是 「降 爲 卑 j ，眼 

目 高 傲 者 必 將 遇 此 下 場 ，赛 二 1 1 ， 17 ; 詩

一 〇 七 39 ; 也 許 還 有 伯 九 1 3 ，道 節 最 好  

的 譯 法 該 是 ״ 他־ 們 郝 旬 在 他 腳 前 」 。另 

外 · 在 Q a l中 有 許 多 其 他 引 申 的 意

思 ，某 又 俯 伏 ，意 味 其 服 從 另 一 人 的 命  

令 、吩 咐 ，如 資 六 十 1 4 和 箴 十 四 19 r 壞  

人 伏 俯 在 莕 人 面 前 ，惡 人 俯 伏 在 義 人 門  

口 J 。第 二 種 意 思 是 某 人 因 悲 哀 或 疼 痛 而  

埤 曲 身 子 行 走 （ 詩 卅 五 M ; 卅 八 6 
〔H 7 〕 ） °

V . P .  H .

^ט1 2362  宰 殺 、殺 戮

衍 生 詞

2362a 8 ) Kשלד^ה־ו־  h l t & )

2362b +שחטה ( s h a f ^ a ) 宰故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84 
次 ， 除 了 兩 次 是 N ip h a l ( 利 六 2 5 〔 Η  
1 8 〕和 民 -1 -一  22 ) 其 餘 的 都 是 Q a l。除 了  

五 次 指 『錘 』金 子 （王 上 十 1 6 ， 17 ; 代 下  

九 1 5 ， 16 ) 外 ， 皆 意 爲 Γ 殺 《1 ，大  

部 分 用 於 獻 祭 之 時 ，，只 有 少 數 幾 次 指 殺  

人 。本 字 也 可 指 非 爲 獻 祭 的 宰 殺 動 物 （創  

卅 七 L י ( 31 X X 譯 成 吵/z a zd和 rAwd。 
只 有 耶 九 8 〔 H 7 〕中 的 殺 人 武 器 是 舌 頭 。

當 Μ δ + α /用 來 指 殺 人 之 事 時 ，通 常 有  

二 種 情 況 ^־'： 種 是 宗 敎 上 的 ，因 宗 敎 理 由  

而 殺 ；另 一 種 則 純 是 有 計 劃 的 謀 殺 和 暗  

殺 。前 者 如 創 廿 二 1 0 ，「亞 伯 拉 罕 就 伸 手  

拿 刀 要 殺 他 的 兒 子 』 ；另 如 赛 五 七 ; ׳5 結  

十 六 21 ( 隨 迦 南 宗 敎 以 人 爲 祭 之 習 俗 獻 嬰  

孩 爲 祭 ） 。至 於 後 者 是 假 設 的 情 況 ，如 民  

十 四 י 16 耶 和 華 會 被 說 成 是 「因 爲 不 能 把  

這 百 姓 領 進 他 向 他 們 起 誓 應 許 之 地 ，所 以  

在 曠 野 把 他 們 殺 了  j 。西 底 家 被 迫 觀 看 巴  

比 倫 王 尼 布 甲 尼 撒 在 他 面 前 殺 戮 其 衆 子  

( 王 下 廿 五 7 ; 耶 卅 九 6 ; 五 二 10 ) 。這  

種 殺 戮 的 行 動 י 也 殃 及 猶 太 的 一 切 貴 胄  

( 耶 卅 九 6 ; 五 二 10 ; 也 參 耶 四 一  7 ) 。 

相 似 的 屠 殺 也 發 生 在 巴 力 的 先 知 （王 上 十  

八 40  ) 、亞 哈 的 兒 子 （王 下 十 ( י 14 7 和  

以 法 蓮 咬 字 不 淸 唸 不 出 示 播 列 （士 十  

二 6 ) 的 人 身 上 。

事 實 上 ，獻 祭 是 Μ δ ^ ι/ 最 主 要 的 用  

法 。在 利 未 記 中 ，本 動 詞 ‘ ^ 出 現 ，共 35 

次 。當 人 來 到 耶 和 華 面 前 ，他 絕 不 能 空 手  

來 到 。以 色 列 人 的 觀 念 裹 沒 有 「、兩 手 空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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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6 3 ל  ח ש  ( s h h l)

而 來 ■I道 回 取 。獻 祭 者 所 帶 來 的 牲 畜 也 都  

是 飼 養 的 而 非 野 生 的 （我 不 肯 用 白 得 之 物  

作 燔 祭 獻 給 耶 和 華 ） 。獻 祭 者 按 手 在 励 物  

頭 上 之 後 ，視 情 況 由 獻 祭 者 自 己 ，大 祭 司  

或 利 未 人 將 牲 畜 宰 殺 並 漉 血 。

聖 經 從 未 交 待 宰 殺 牲 畜 的 細 節 。曾 有  

拉 比 的 文 獻 提 到 י 牲 畜 是 以 極 迅 速 的 手 法  

被 宰 殺 ，盡 可 能 使 之 毫 無 疼 痛 ，通 常 是 一  

刀 砍 斷 喉 嚨 ，絕 不 拖 泥 帶 水 。

L X X 以 來 翻 譯 ，該 字  

在 啓 示 錄 中 也 出 現 四 次 ，用 來 描 ^ ^基 督 是  

『被 殺 的 j 羔 羊 ：五 6 ， ; י 12 9 十 三 8 。 

^ 5 + « / 的 同 義 字 出 現 在 詩 四 四 22 
〔“ 2 3 〕 י 「我 們 爲 你 的 緣 故 終 日 被 殺 ， 

人 看 我 們 如 將 Γ 宰 」 （ //·%a ) 的 羊 J ; 赛  

五 三 7 ־》， 他 像 羊 羔 ― ‘ 到 「 宰 殺 」 （ 

( 以 叫 ）之 地 J ; 兩 處 的 同 義 字 均 由 / 祕 叫  

^5來 ，亦 意 爲 『宰 殺 j 。

宰教

, { ^見 於 代 下 卅 1 7 ， 「所 以 利 未 人 爲 一  

切 不 潔 之 人 宰 逾 越 節 的 羊 羔 』 ，此 乃 希 西  

家 王 鼓 勵 ，在 逾 越 節 時 施 行 的 獻 祭 。原 本  

宰 殺 工 作 應 由 獻 祭 者 來 執 行 。

«ΛαΑόίό 殺 戮  • ·
本 名 詞 只 出 現 在 何 五 2 , 而 且 此 處 的  

譯 詞 尙 無 定 論 ，依 照 字 義 應 是 「背 逆 者 肆  

( 深 深 地 ）行 殺 戮 j  ( 參 和 合 ） ，但 許 多  

現 代 註 釋 家 將 改 作 Γ 毀  

滅 J 。並 將 馬 所 拉 聖 經 ‘重 新 斷 句 ό D riv e r 
( 見 參 考 窗 目 ）則 認 爲 本 名 詞 可 能 應 與 閃  

語 字 根 ％ / 「腐 化 i 有 關 ，而 譯 爲 他־״ 們 加  

深 什 亭 之 “ 朽 J ( 參 呂 本 ） 。

參 考 密 目 ： O n  57ζα/ζ2ίό: D riv e r，G . R .,
參

44Stud ies in  th e  V o ca b u la ry  o f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JT S  34: 3 3 4י ־4 ־  e sp p ״ . 40 . 
O n  shahat : M ichel, O·， in  T D N T , V II， 
pp· 925  —38. 至 於 拉 比 文 獻 中 有 關 宰 殺 祭 牲  

的 方 法 ：B erm an，J . ， 44R itu a l S lau g h te r- 
ing ， ’’ U niversal Jew ish  Encyclopedia^ IX ,

pp· 562 — 65· R ab in o w icz，H ·, “ S h e h ita h ，”
Encyclopaedia Judaica , X IV , p p . 13374 4 ־ ־ .

V. P .  H .

叫 辦 （̂ · 今 啊 見 2362b 
ו חי *̂ 見  2364a
ת חי #  見  2360b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שחל 2363

2 3 6 3 a  獅 子 （何 五

14 ; 伯 四 10 )
2363b ת+  שחל  施 喜 列

s h '^ le t施 喜 列 ，一 種 獻 祭 時 使 用 的 香

料

本 名 詞 僅 出 現 過 在 出 卅 3 4 ，乃 是 一 種  

製 聖 香 的 香 料 。製 聖 香 的 香 料 可 取 自 植  

物 י 亦 可 取 自 勋 物 ，施 喜 列 即 屬 後 者 ，可  

能 是 由 軟 體 動 物 如 蝸 牛 、蛤 、蚶 、牡 蜩 的  

殻 而 得 ，道 些 殻 焚 燒 後 會 產 生 香 味 。

由 此 引 入 一 個 較 大 的 主 題 ，即 香 在 舊  

約 獻 祭 的 禮 儀 中 的 地 位 。從 H a r a n 的 硏 究  

( 見 參 考 密 目 ） י 我 們 以 爲 可 能 香 的 用 法  

有 三 ：第 一 是 獻 祭 ，尤 以 素 祭 爲 多 ，屬補  

充 的 性 質 （利 二 1 ， 15 ) ; 第 二 是 單 獨 獻  

於 香 爐 中 的 香 祭 。此 祭 的 成 份 聖 經 並 未 描  

述 （利 十 I f f . ; 民 十 六 6fT. ) ; 第 三 則 是  

精 金 壇 上 所 用 的 香 （出 卅 1〜 1〇 ; 卅 四 〜  

卅 七 ） י 也 只 有 此 處 才 對 於 香 的 作 法 有 詳  

細 的 交 待 （出 卅 3 4 〜 3 7  ) 。製 香 是 以 等 量  

的 三 種 粉 狀 香 料 （其 一 是 施 喜 列 ）和 乳 香  

製 成 ，然 後 用 鹽 調 和 。

最 可 能 的 假 設 是 焚 燒 香 有 潔 淨 的 功  

用 ，是 焚 燒 祭 物 之 氣 味 的 解 毒 劑 。新 舊 約  

都 提 到 禱 吿 如 獻 香 爲 祭 （詩 一 四 一  2 ; 路  

一  10 ; 啓 五  8  ; 八  3 ， 4  ) 。

參 考 會 目 ：B eck，H ·， “ In cen se ，” in  ID B ， 

II , pp . 6 9 7 9 8 G .־־־ lu eck , N ., 44Incense 
A lta rs , in  Transla ting  a n d  U nderstanding  
T he O ld  Testam ent^  ed ., Η . T . F ra n k， 

A b in g d o n，1970，pp . 325 — 29  附 挿 圆 與 說  

明 。H a ra n , M ., “ T h e  U se o f  Incense  in 
th e  A n c ie n t Is rae lite  R itu a l ，” V T  10: 113 
—29· T h o m p so n , J . A ·， “ In cen se ,” in 
Z P E B , I I I ,  pp . 2 7 4 - 7 6 .

V· P .  H .

見  2363b

2364 שחו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2 3 6 4 a שחיר1   腺 腫 、 腫

疹

此 種 皮 虜 病 是 耶 和 華 降 災 給 埃 及 的 十  

災 之 一 （出 九 9 〜 1 1  ) 。主 也 警 吿 會 以 此  

災 害 對 待 違 命 的 以 色 列 人 （申 廿 八 2 7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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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6 9 ר1  ח ^  ( s h a h a r )  I I

) 。推 到 極 致 來 蒞 ，神被認爲是一切疾病  

的 發 励 者 ，即 便 在 約 伯 身 上 亦 然 ，撒但在  

此 爲 較 直 接 的 肇 禍 者 （伯 二 7 ) ，而圾直  

接的原因可說是細菌。

E. A . M .

2365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2365a שסח 海 鸸 、魚鷹

( 申 十 四 15 = 利 ^ 16) 
2365b 痨 病 （申

廿 八 22 ; 利 廿 六 16 )

見  2365b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שחץ 2366

2366a 1ץ^  橋 傲 、狂 野

的 （伯 廿 八 8 ··四一  26 )

2367 PW  捣 碎 （伯 十 四 19 ;
出州36 ־ ί

衍 生 詞

2367a 印 以 灰 塵 、 雲 （ 

赛 四 十 15 ; 申 卅 三 26 )

2368 I 是 黑 的 （伯卅  

30 )

衍 生 詞

2368a ·ήΡΐρ 黑 色 （哀四

8 )

2368b 黑 的 （利 十

三 3 1 ， 37 ; 歌 五 11 )
2368c ררת?^  黑 髮 之

時 （傅十一  10 )
2368d לזךחר$  略 帶 黑

色 的 （歌一 ^ (״6

▽לזי 2369  I I 早 早 地 、懇 切 地

尋 求 出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2369a +8 ) hזחר^  a — ) 清 1  

2369b ר ^ן מ  清 晨 （詩

—— 〇 3 ) ·

从5 * ^ 在 1 3次 出 處 中 除 一 次 外 都 是  #
P ie l，這 例 外 是 箴 十 一  27 βΛάΛα/·的 Qal

分詞，Γ 懇切求善的就求得恩葸j 。大部 

分的等求對象是神：伯 八 5 ; 詩六三 1 〔 Η 
2〕；七 八 34 ; 赛廿六 9 ; 何 五 15。此五 

處經文中有四處是指人在苦況中懇切求神 

(伯 八 5 ; 詩 六 三 1〔 Η 2 〕；詩七八 34 
何 五 15 ) 。赛廿六 9 中 ，逭位敬拜神的;

人只是在肯定他熱切渴望與神相交。 

有的時候神自己也會殷勤尋找人（伯 

七 21 ) 。智慈也可能是被尋找的對象（箴

一 28 ; 八 17 ; 參 Von Rad, «/ 
·/yrad，頁 157ff·) 。只有赛四七 1 1，本動 

詞出現在否定性的上下文，且即使道衷譯

詞也未定。

s h a h a r 米良
譫

陽性名詞，通常代表一天之始，太陽

剛上升前的那一刻。有人以從拉斯珊拉

(R as Sham ra ) 文獻中找到線索，在這文

獻 中 从 ;* 是 Γ 淸 昆 j 的 一 般 用 字 ，也 是 r0
淸 总 』之 神 的 名 字 。知 / ^ r 和 ά ζ / i w 是 El 

° ( 52 .神 和 一 婦 人 所 生 （ U T  16: T ex t n o 
因 此 有 人 以 爲 可 能 舊 約 中 （隱 約 ）提 到 這 

迦 南 神 紙 ^ 不 過 是 以 非 神 話 的 方 式 表 達。 

我 們 若 觀 察 與 ^ 4 狀 所 連 接 的 動 詞， 

是 頗 爲 有 趣 的 ，它 經 常 ^[] Ώ/ό Γ 升 起 j 相 連 

淸 晨 升 起 / 破 曉 的 時 候』י ;參 創 十 九 15 

J ( 參 創 卅 二  2 4 ，2 6 〔 Η 2 5 ，• 2 7 〕 ；窗 六 

15 ; 士 十 九 25 ; 撒 上 九 26 ; 拿 四 7 : 尼 

喚־》四 2 1 〔 Η  1 5 〕 ） 。另 外 一 個 動 詞 是 仏 

醒 j  ( 詩 五 七 8 〔 Η  9 〕 ； 一 〇 八 2 〔 H 3 
我 自 己 要־״這 二 節 平 行 經 文 應 譯 作。）〔 

或 『我 要 喚 醒 淸 農 j  ( 參 呂י 極 早 醒 起 j 

本 ） ，還 是 「我 要 喚 醒 淸 晨 之 神（)
J ? 參 伯 卅 八 1 2，神每天命定清晨（

)出現，不過這似乎顯然是詩體中自 

由^ 羈的寫法。我們也可假設詩一三九9 
中詩人默想要騎在淸餞的翅膀上，或其他 

〕1 8 地方提到淸最的眼睫：伯 三 9 ; 四一 

Η  1 0 ，S tead m an〕都是運用這種自由不碗

的寫法。

解經的關 鍵 （crw:c /w/erpre/wm ) 是赛

/5/路西弗（早農之子 Λέ־十 四 1 2 ， 1 
你何竟從天墜落j 。如果說這襄י） 

是^ 巴比倫王，無人會有異議；但是許多 

基督徒卻把此經節（連同結廿八）根據路 

十 18、提前三 6而假設道衷略略提到撒但 

的淵源，特指撒但因驕傲遭神處罰。

600 N e w  B ib le  C om m entary  ( rev. ed·，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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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 ת*  ח ש  (sh a h a t)

) 稱 此 爲 「危 險 、不 可 靠 的 臆 測 J י 而 E. 
J . Y o u n g 只 是 直 接 說 「不 能 適 用 於 撒 但 J 
。福 音 派 的 學 者 中 A rc h e r ( W B C ，頁 622 

) 最 支 持 此 經 文 可 採 超 自 然 ，宇 宙 性 的 註  

解 。我 們 在 此 採 取 較 有 把 握 的 解 釋 ，僅 以  

此 語 指 巴 比 倫 王 因 自 高 自 大 而 遭 受 先 知 的  

讁 责 。

參 考 書 目 ：C liffo rd，R，J·, 77^  Caymzc 
M oun ta in  in C anan and  the  O ld  T estam en t, 
H a rv a rd  U n iversity , 1972, p p . 160 6 8 ־ ־ . 
C ra ig ie，P·, “ H ele l， A th ta r  a n d  P h a e th o n  
(Jes 14 12— 15)，，’ Z A W  85: 223 — 25· M ac- 
k a y，J·， “ H elel a n d  th e  D a w n  -G o d d e ss  
，” V T  20: 4 5 1 - 6 4 .  Y o u n g , E . J ., The  
B o o k  o f  Isaish , vol. I , E e rd m an s , 1965, pp . 
4 3 9 - 4 1 .

V. P .  H .

見  2368c
見  2368d זלןוץזר^

毁 滅 、崩 渍 *2 ^זחת 3 7 0

衍 生 詞

2370a ^זחית־1  ?  段 滅

2 3 7 0 b 鼓 滅 （結

九 1 )
2370c 叩 中 ?？ 面 貌 憮 悴  

( “ 五二  14 )·
2370d  tnniy־ ( s h a h a t ) 氣 、败威

本 励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1 5 1 次 。大 部  

分 是  H ip h il ; 也 有  P i e l 、 N ip h a l 和  H o - 

p h a l י 彼 此 在 翻 譯 上 無 甚 差 別 。舉 例 來 說  

，西 拿 基 立 曾 狂 蔑 地 向 希 西 家 王 的 使 臣 說  

道 ，「我 列 祖 所 滅 （ 的 Piel ) 的 國  

，那 些 神 中 誰 能 救 自 己 0^民 脫 離 我 手 呢 J 

( 代 下 卅 二 1 4 ) ，相 同 的 經 節 出 現 在 赛 卅  

七 12 ( 惟 以 H ip h i l字 幹 出 現 ） 。

本 励 詞 的 ^ : 詞 可 以 是 一 座 城 （所 多  

瑪 、耶 路 撒 冷 ） ；一 個 王 朝 （大 衛 家 ，代  

下 廿 一 7 ) ; 攻 擊 神 百 姓 的 國 家 （巴 比  

倫 ，耶 五 一  11 ) ; 最 常 是 指 神 自 己 的 約 民  

和 他 們 的 產 業 ，只 有 一 次 是 神 定 意 要 级 滅  

亞 瑪 謝 個 人 （代 下 廿 五 16 ) 。法 老 尼 哥 曾  

對 約 西 亞 王 說 ：『你 不 要 干 預 神 的 事 免 得  

他 级 滅 你 ，因 爲 神 是 與 我 同 在 J ( 代 下 卅  

五 21 ) 。當 羅 波 安 自 卑 的 時 候 ，耶 和 華 的

怒 氣 就 轉 消 ，不 將 他 滅 盡 （代 下 十  

二  12 )  °

m a sh $ it败 滅 、敗 滅 者

以 字 形 變 化 來 看 ，本 字 是 的  

H ip h i l分 詞 ，用 來 描 寫 獅 子 （耶 二 3·0 ) 、 

使 者 （代上廿一  1 2 ，15 ) 。煅著名的經文  

乃 是 逾 越 節 時 施 行 毀 滅 的 使 者 （出十  

二 2 3 ，滅 命 者 ） ，他是耶和華所派巡行擊  

殺埃及人長子之天使。

8 h a h a t 故 、败 :成

本 寅 名 詞 至 少 有 二 種 爭 議 。首  

先 ，本 名 詞 究 竟 與 何״ 動 詞 有 關 聯 ？許 多 學  

者 認 爲 是 與 挖 掘 、陷 溺 』有 關  

( B D B ，頁  1001 ) ，或 與 ·y/ζδ /ώ 『彎 腰  J 
或 Γ 毀 滅 J 相 關 。有 一״名 詞 从 叫 口 / 
意 爲 ^ 坑 』是 從 「挖 掘 』 （詩 七 ~15 
〔 Η  1 6 〕 ；卅 五 7 ) ] ^ 來 。同 時 還 有 另 一  

個  θΑαΛαί 從 衍 變 而 來 。參  I
• m ■φ.

從  w iia/z， 而  ΛβΛαί I I  是 從  而 來

( 見 ·yASfaA ) 。第 二 個 問 題 是 如 果  

可 視 爲 詩 * 經 文 中 陰 間 的 代 稱 ，^ 而 反 映  

出 以 色 列 人 對 來 生 的 觀 念 ，其 眞 確 性 有 多  

大 ？

5ΛαΛα/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2 3 次 ，大 部  

分 是 在 ^ 篇 （九 次 ）和 約 伯 記 （七 次 ） 。 

K J V 之 譯 詞 爲 c o rru p tio n  ( 詩 十 六 10 )
; p i t  ( 詩 州 五־ 7 ) ;  d e s tru c tio n  ( 詩 — 0 三  

4  ) ;  g rav e  ( 伯 卅 三  22 ) ; 和  d itch  ( 伯  

九 31 ) 。舊 約 的 學 者 有 一 種 不 合 理 的 傾 向  

，認 爲 以 色 列 人 中 不 朽 和 來 生 的 觀 念 較 晚  

形 成 ，在 被 擄 之 後 ，便 很 自 然 以 爲  

只 是 以 寓 意 方 式 代 表 被 擄 於 巴 比 倫 ׳̂ ’ 這  

是 不 正 確 的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詩 篇 和 約 伯 記 1 6 次  

的 出 處 中 ，有 1 4 次 似 乎 必 須 解 作 來 生 （詩  

七  1 5 〔 Η  1 6 〕 除 外 ） 。 也 見 י 

2343· lc  ° ,
參 考 密 目 ：M u rp h y ， R o la n d  E ”  “ Sal^at in  
th e  Q u m ra n  L ite ra tu re ,” B ib 39: 61 一 66· 
P o p e , M ·， “ T h e  W o rd שחת  · in  J o b  9: 

31 ，” JB L  83: 269  — 78· T ro m p， N·,
P rim itive  C onceptions o f  D ea th  in the  
N eth erw o rld  in the O ld  Testam ent^  P o n ti-  
fical B ib lical In s titu te， 1969, pp· 6 9 — 71·

T D N T , IX , pp . 9 6 — 100. T H A T , II , pp . 
891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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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7 4 ר  ט ש  ( s h tr )

V. Ρ. Η.

2371 叫 妒 皂 莢 樹 和 木 （赛 四

( 3 一  19 ; $ 十

2 3 7 2 叩 妒 鋪 上 、伸 出 （撒 下 十

( 七 19 ; 一 八 2

衍 生 詞

鋪 處（ 9?ן 2 ח# 3 7 2 a
( 結 廿 六 5 ， 14 

2 3 7 2 b  鋪 處 

( (曬 網 之 處 ；‘ 四 七 10

見  2344b ם ט ש • ·

2 3 7 3 ^ (Λ ά ί α ρ ) 洗 、刷 淨 、洗 刷、

很 溢

衍 生 詞

s h e f e p ) 水流) ! ח ט 2 ש 3 7 3 a

大 部 分 的 d A d to p用 法 是 濟 溢 、漫 溢， 

至 於 刷 洗 、刷 淨 ^ 用 法 只 出 現 在 下 列 的 經 

; 12〜文 中 ：利 六 2 8 〔 H 2 1 〕 ；十 五 11 
王 上 廿 二 38 ; 伯 十 四 19 ( 侵 蝕 之 意）； 

並 以 比 喩 用 法 用 於 結 十 六 9 ， Γ那 時 我 用 

水 洗 你 ，洗 淨 你 身 上 的 血 j ，在 此 處 與 r a- 
。( A^y『洗 』平 行 （參 利 十 五 11

籲 #
如י動 詞 最 常 與 水 的 流 動 有 關  

; 28 ;六 六 r־ 12 急 流 』 （似 /泊 / ) : 赛 州 

耶 四 七 2 : 代 下 卅 二 4  ; 詩 七 八 20 ; Γ河 

水 J ( 心 /咖 ） ：赛 四 三 2 ; 歌 八 7 ; Γ雨 

13 ;卅 11 י 水  J ( ) : 結 十 三 

，八 22 ; Γ 大 水 j  ( ) : 赛 廿 八 2 
17 ;詩 一 二 四 4  ; r 洪 水 j  ( ） ：但

° 22 1 -一־
上 述 的 經 文 當 中 常 以 r 漲 溢 氾 濫 J、

『漲 溢 的 大 水 』來 比 喩 神 的 審 判 臨 及 百 

姓 ：赛 八 8 ; 廿 八 2 ，1 5 ，1 7 〜 1 8  ; 卅 28 
此 處 是 對 撒 瑪 利 亞 ） 。這 種 比 喩 十 分 有) 

力 ’ 也 容 易 體 會 。但 是 當 它 出 現 在 赛 六 六 

1 2 時 ’ 卻 是 表 達 神 的 祝 福 （是 帶 

正 面 意 思 的 唯 一 出 處 ） 。個 人 的 遭 ― 及 國 

也 可 由 本 字 來 描 述 ，而 且 避 難י家 的 危 急 

1 5〔 Η י 者 愈 禱 吿 求 神 極 救 脫 離 ：詩 六 九 2
。4 1 6〕和 一 二 四 3 י

水 流 、洪 水  

本 字 在 詩 卅 二 6 ; 伯 卅 八 2 5 ; 鴻  

一  8 ; 但 九 26  ; ^ 2 2 形 容 r 大 水 洪  

流 J 。最 後 三 處 經 文 是 關 於 審 判 ，剩 下 的  

一 處 在 箴 廿 七 4 ， r 怒 氣 的 狂 瀾 j 。

V. Ρ. H.

2 3 7 4 ר  ט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3 7 4 a ) ש?זר־1  s h d p r) 官長  

2 3 7 4 b 事־1  ? ？ 律

8 h b t e r 言長

本 名 詞 爲 分 詞 字 形 ，其 字 根 在 閃 族 語  

系 中 有 很 多 衍 生 詞 （參 亞 喀 得 文

寫 下 J ; 阿 拉 伯 文 寫 、管 理 j ，
•

W/rwAz「列 、行 j  ; 亞 蘭 文 、敍 利 亞 文 j r2· 
⑵ ，『文 件 j  ; 希 巴 文 价 ־》 碑 文 j  ) 。'本 

名 詞 爲 居 下 位 的 文 官 之 名 稱 。和 許 多 其 他  

已 知 的 政 府 官 员 不 同 的 ，是 在 於 這 些 人 可  

能 原 來 受 過 文 士 技 巧 訓 練 ，如 其 字 根 所  

示 〇

^ 汾 如 是 通 稱 י 適 用 政 府 和 社 會 的 各  

個 層 面 。它 曾 用 於 與 埃 及 督 工 一 起 監 督 以  

色 列 百 姓 作 苦 工 的 次 級 督 工 （出 五 6 ，

1 0 ) ，他 們 要 負 责 使 一 天 必 須 完 成 的 磚 塊  

數 目 如 期 交 出 （出 五 14〜 1 9 ) 。

曠 野 漂 流 時 期 ，在 摩 西 以 下 有 七 十 個  

人 ，是 從 百 姓 的 長 老 和 官 長 中 選 出 來 的 ， 

分 擔 摩 西 管 理 百 姓 的 重 任 （民 ; 一 16-|־ 申 

一  15 )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早 期 歷 史 中 ，這 些  

官 長 似 乎 特 別 是 跟 著 長 老 辦 事 ，有 時 負 责  

處 理 各 支 派 的 事 務 （申 卅 一  28 ) ，或 擔 任  

軍 琪 上 的 職 務 （ 申 廿 5 ff. ; 咨 一  1 0 ;  
三 2 ) 。

在 聯 合 和 分 裂 王 國 時 期 中 ，這 些 人 的  

地 位 是 擔 任 軍 職 （代 上 廿 七 1 : 代 下 廿 六  

11 ) : 也 和 利 未 人 一 樣 處 理 律 法 和 宗 敎 上  

的 事 務 （代 上 廿 三 4  ; 廿 六 29 ; 代 下 十 九  

11 ; 卅 四  13 ) 。

m ie h td r  律
« ^出 現 在 伯 卅 八 י 33 指 在 大 地 之 上 天  

體 的 運 行 規 律 。

參 考 窨 目 ：M a n le y，G . T · ， “  O ff ic e rs ’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E Q  29 : 149— 56· 
M cK en z ie , J o h n  L ,, “ T h e  E lders in  th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B ib  40: 522—40·

R.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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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7 5 י  ש  ( s h a y )

2 3 7 5 噌 進 贡 的 禮 物 （赛 十 八  

7 ; 詩 七 六 1 1 〔Η 1 2 〕 ； 六 八 29 
〔 Η  3 0 〕 ）來 源 未 定

見  2340b 
ה 〇שי  見  2340 .1b
ט %  見  2344c

2 3 7 6 咖 切  （shmh) 示 羅

示 羅 位 於 以 法 蓮 境 內 י 耶 路 撒 冷 北 方  

約 卅 哩 處 。約 极 亞 選 擇 此 地 作 爲 集 合 中 心  

( 扭 十 八 1 ) ，並 將 會 薜 設 立 於 此 。此 城  

主 要 是 宗 敎 中 心 ，次 要 功 能 才 是 眾 琪 蕋  

地 。可 能 有 時 在 示 羅 有 一 些 祭 祀 以 求 富 饒  

的 活 動 。這 可 由 三 方 面 卷 出 ：⑴ 聖 經 中 提  

到 示 羅 每 年 有 節 期 ，那 時 有 示 羅 的 女 子 出  

來 跳 舞 י 便 雅 憫 人 即 利 用 此 機 會 奪 取 跳 舞  

的 女 子 爲 妻 （士 廿 一  15〜2 1 ) : ⑵ 根 據 撒  

上 二 י 22 當 時 的 示 羅 會 藉 前 有 廟 妓 ，以 利  

的 兒 子 們 和 伺 候 的 婦 人 們 苟 合 ；⑶ 當 撒 母  

耳 的 母 親 哈 拿 來 到 會 蕪 前 禱 吿 時 ，她 口 中  

喃 喃 自 語 י 以 致 以 利 以 爲 她 是 喝 醉 酒 （撒  

上 二 13 ) 。是 否 有 可 能 在 這 樣 的 節 期 中 ， 

自 各 地 前 來 敬 拜 的 人 醉 酒 是 一 件 稀 鬆 平 常  

的 事 ，所 以 ，以 利 才 有 此 種 想 法 ？

根 據 考 古 學 的 發 現 ，示 羅 大 約 在 主 前  

1 0 5 0年 左 右 被 毀 壞 ，顯 然 是 非 利 士 人 所  

爲 ，就 在 他 們 從 非 利 士 地 奪 走 約 榧 的 時 期  

( 撒 上 四 ） 。 這 事 在 詩 七 八 6 0 ; 耶  

七 1 2 ， 14 ; 廿 六 6 ，9 也 間 接 提 到 。

耶 利 米 書 的 出 處 饒 富 趣 味 ，因 爲 是 出  

現 在 有 名 的 聖 殿 講 章 袈 （七 ；廿 六 ） 。他  

警 吿 ，神 將 對 待 耶 路 撒 冷 如 同 對 待 示 羅 一  

般 。爲 什 麼 會 以 示 羅 爲 比 喩 呢 ？其 一 ，示  

羅 是 我 們 所 知 惟 一 在 耶 路 撒 冷 之 外 設 立 會  

幕 放 脰 約 櫃 的 處 所 。其 二 ，這 兩 處 的 百 姓  

都 想 利 用 他 們 與 神 的 關 係 （分 別 是 約 榧 和  

聖 殿 ） ，使 他 們 在 政 治 情 勢 危 難 時 得 平  

安 。如 此 信 仰 對 以 色 列 人 而 言 就 成 了 魔  

術 。

我 們 也 需 考 慮 到 創 四 九 1 0 的 經 文 ，是  

雅 各 祝 福 其 子 猶 大 時 所 說 的 ， ז 圭 必 不 離  

猶 大 ，杖 必 不 離 他 兩 腳 之 間 ，直 等 細 羅 來  

到 ，萬 民 都 必 歸 順 J 。 『直 等 細 跟 來 到 J 
是 什 麼 意 思 ？若 逭 是 關 於 耶 穌 的 預 言 ，在  

新 約 中 卻 沒 有 提 到 。視 本 段 爲 預 言 大 衛 預  

表 彌 赛 亞 較 合 適 ，但 是 爲 何 又 加 上 細 羅

呢 ？

有 什 麼 其 他 可 能 的 解 釋 呢 ？其 一 是 認  

爲 其 子 音 ■s/y///!和 罕 見 的 亞 喀 得 文  

『安 慰 者 J 有 關 。另 一 種 見 解 則 是 保 留 示  

羅 / 細 羅 的 譯 法 ，並 如 K J V 讀 作 「直 到  

細 羅 來 到 』 ；不 過 道 可 能 意 味 著 什 麼 呢 ？ 

或 者 讀 作 「直 等 他 （猶 大 / 大 衛 ）來 到 示  

羅 J ( 編 按 ：在 此 處 視 示 羅 / 細 羅 爲 同 一  

字 ，但 K B 、B D B 視 爲 二 字 ）表 示 猶 大 支  

派 將 擴 張 勢 力 到 猶 大 境 外 。第 三 種 猜 測 是  

根 據 古 代 版 本 幾 乎 無 異 議 採 取 的 譯 法 （如  

1^?0<；和 T a r g u m s ) ，這 譯 法 與 馬 所 拉 有  

鱼 微 盖 異 ， W  shylh  改爲  shlh ( =  shelld  
逭 是 他 所 歸 屬 的 ) ，關 係 質 詞 Μ ，介  

系 詞 / י  第 三 人 稱 單 數 代 名 詞 字 尾 ‘· 所  

以 這 句 話 便 讀 成 『直 等 到 他 來 到 屬 於 他 自  

己 所 有 的 』 。A lle g r o 注 意 到 昆 蘭 文 獻 對 於  

创 四 九 1 0 的 註 釋 ，認 爲 和 彌 赛 亞 有 關 ，是  

指 要 來 的 一 位 大 衛 後 裔 （見 參 考 軎 目 ） 。 

相 似 的 經 文 出 現 在 結 廿 一  2 7 〔 Η  3 2 〕値 得  

注 意 。第 四 種 見 解 則 是 把 子 音 分 開  

成 ^ 吵仍 ’ 二 字 ：『直 到 貢 物 帶 來 給 他 J 
( M o r a n  , Speiser ) °

參 考 害 目 ：有 關 創 四 九 1〇 的 文 章 很 多 ，在  

此 只 選 一 些 年 代 較 近 或 與 這 裏 討 論 有 關 的  

° M arg u lis , B ·， “ G en  X L IX  1 0 /D e u t 
X X X III  2 - 3 ，’’ V T  19: 2 0 2 — 10. M o ra n， 

W ·， “ G e n  4 9 ， 10 a n d  Its  U se  in  E z  21，32, 
” B ib 39: 405  — 25· S a b o ttk a，L .， “ N o ch  

E in m al G e n  49， 10,” B ib  51: 225  一 29。 

Speiser, in  A B , Genesis^ pp . 3 6 5 6 6  .־־־
T rev es，M · ， “ S h ilo h  ( G enesis 49 : 10 ) ，’’ 
JB L  85: 353 56 ־  . J . M . A lleg ro , 44F u r th e r  
M essian ic  R eferences in  Q u m ra n  L iter- 
a tu r e ，’’ JB L  75: 174—87 ， especially  p· 

175·
V. P. H.

2 3 7 7 ו  שי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3 7 7 a ^לו   (shayin) י νψ
尿 （王 下 十 八 2 7 ;  

赛 卅 六 1 2 )
2 3 7 7 b סו*  ש  小 便 （ 動

詞 ）只 以 H i p h i l出 現 （撒 上  

廿 五 2 2 ， 34  ; 王 上 十 四 10 

) י 毫 無 疑 問 地 是 從 上 面 的 名  

詞 衍 變 而 來 ，或 許 是 中 間 挿 入  

“ t” 的 字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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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7 9 ש  ל  ψ ( 8 h a y i8 h )

2 3 7 8 ר  שי  唱 歌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2 3 7 8 a  +8) hזיר^  ir) 歌

2 3 7 8 b ה  ר ^י ' ( s h tr a ) 歌

Q a l字 幹 中 大 部 分 是 分 詞 （複 數 ）

『唱 歌 的 人 』 ，和 命 令 式 「要 向 耶 和 華 唱  

歌 J 。M i r 也 以 P o l e l出 現 ，也 是 分 詞 表  

示 利 未 人 中 的 歌 唱 者 。道 在 以 斯 拉 記 和 尼  

希 米 記 中 贋 屢 出 現 。

s h i r  歌
以 色 列 人 在 敬 拜 中 歌 唱 佔 了 大 部 分 ， 

這 要 從 詩 篇 中 一 得 究 竟 。 ׳ 向־ 耶 和 華 唱 讚  

美 的 歌 』或 「我 要 向 耶 和 華 歌 唱 J 這 類 片  

語 出 現 在 個 別 的 詩 篇 中 有 3 5 次 ，詩 十  

三 י 6 『我 要 向 耶 和 華 歌 唱 J ; 廿 七  י 6
「我 要 唱 诗 ，歌 頌 耶 和 華 J ; 卅 三  י 3
『應 當 向 他 唱 新 歌 J 。

有 3 0 處 詩 篇 以 诗 歌 Μ ίτ־ 作 爲 副 標 。 

所 有 出 處 都 是 陽 性 名 詞 （ 除 了 詩 十 八  

爲 ，但 只 有 詩 四 六 篇 單 以 本 字  

「 歌 《I 爲 標 題 。 它 們 大 部 分 和 m/zmdA* 
( K J V 作 p sa lm  ) 「詩 篇 J 並 列 ，有 五 處  

經 文 標 以 5A ir/w /zm dr ( — 首 歌 / 詩 篇 ） ， 

如 詩 四 八 ；六 六 ；八 三 ；八 八 ；一 〇 八 ， 

另 有 八 次 是 ( 詩 篇 /  — 首  

歌 ） ，如 詩 州 ; ־ 六 五 ；六 七 ；六 八 ；七  

五 ；七 六 ；八 七 ；九 二 。關 於 排 列 次 序 的  

意 義 何 在 ，則 不 得 而 知 。

究 竞 m /z m d r「一 篇 詩 腐 J 和 《A ir「一־ 
首 歌 』之 間 是 否 鸱 有 差 別 也 不 是 很 淸 楚 。 

拉 比 的 註 譯 （詩 篇 的 米 大 示 ）認 爲 m /zm dr 
是 有 樂 器 伴 奏 的 詩 ，而 5々卜 7̂7/2/ «加 則 爲  

詩 班 淸 唱 的 詩 歌 。不 過 這 二 個 字 的 關 係 有  

幾 樣 是 很 淸 楚 的 。其 一 ， 只 限 於 出  

現 在 詩 篇 中 ，並 總 是 作 爲 標 題 י 而 不 在 詩  

句 中 。相 反 地 ， 則 不 限 於 詩 篇 ，而 在  

詩 篇 中 旣 出 現 在 標 題 也 在 本 文 。其 二 י 雖  

然 所 ^ 所5〃 是 名 詞 且 僅 用 於 詩 羱 標 題 ，但  

其 動 詞 （名 詞 由 此 衍 生 ）z S m a r，卻 出 現 在  

詩 篇 中 且 經 常 和 動 詞 M i r 平 行 ，廿 一  13 
〔 Η  1 4 〕 ，『 我 們 就 唱 詩 ~ A ir) 、 歌 頌  

( ) 你 的 大 能 j 。道 和 烏 加 列 文 同 義  

字 W r / g m r的 情 形 相 仿 （ 如 D a h o o d， 

II , in  A B，p. 54 י 論 詩 五 七  7 
〔H 8 〕）。

第 三 m י iz m d r只 限 於 宗 敎 性 的 詩 歌 ， 

而 則 偶 爾 指 一 般 性 的 歌 。赛 廿 三 16 
的 妓 女 （推 羅 ）之 歌 。摩 八 1 0 顯 示 詩 歌 可  

能 變 爲 哀 歌 ，正 如 節 期 可 能 變 爲 喪 禮 。

詩 一 二 〇 〜 一 卅 四 篇 道 1 5 篛 均  

靥 sA ir י 是 很 特 別 的 一 類 詩 。副 標 爲

‘2 / δ ί「上 行 之 詩 』 ，或 『上 殿 之  

歌 J ( 參 呂 本 ） ··這 些 詩 篇 最 可 能 是 因 虔  

敬 信 徒 步 行 上 耶 路 撒 冷 山 坡 參 加 節 期 時 所  

吟 唱 而 得 名 。因 爲 耶 路 撒 冷 是 山 城 ，所 以  

要 『步 步 登 髙 』 。有 些 人 把 這 些 詩 歌 當 成  

是 被 擄 於 巴 比 倫 的 猶 太 人 歸 回 故 土 時 所 唱  

的 ，不 過 可 能 性 較 小 。其 實 和 此 背 景 相 稱  

的 只 有 詩 一 二 六 篇 （見 ，那 裡 提 到  

另 一 種 可 能 的 說 法 ） 。

讚 美 詩 和 哀 歌 在 詩 篇 中 是 二 大 主 流 ， 

此 絕 非 偶 然 。兩 者 依 次 表 現 兩 種 向 神 對 話  

的 方 式 ：讚 美 和 懇 求 。就 某 方 面 來 看 ，讚  

美 詩 是 哀 歌 的 延 伸 ，如 詩 五 七 篇 一 開 頭 像  

是 哀 歌 ，『 神 啊 ，求 你 憐 憫 我 ，憐 憫  

我 … … 我 要 投 靠 在 你 翅 膀 的 蔭 下 ，等 到 災  

害 過 去 …… 我 的 性 命 在 獅 子 中 間 … … J ， 

但 第 7 節 詩 人 卻 說 י 『神 啊 ，我 心 堅 定 ， 

我 心 堅 定 ，我 要 唱 詩 ，我 要 歌 頌 j ，其 間  

心 境 的 轉 變 十 分 明 顯 。這 樣 ，大 部 分 的 詩  

人 因 預 見 神 的 救 贖 而 轉 悲 爲 喜 ，極 力 讚 美  

神 。希 伯 來 人 總 是 能 身 處 逆 境 仍 昂 首 歌 頌  

他 的 神 。

讚 美 或 感 恩 詩 則 並 非 因 詩 人 期 待 神 的  

拯 救 ，乃 是 對 於 已 經 弩 生 過 經 歷 的 回 應 。 

即 使 二 者 相 似 仍 有 些 分 別 ，讚 美 詩 乃 針 對  

神 的 作 爲 或 祂 的 屣 性 （描 述 性 的 讚 美 ，神  

是 … … ；神 作 了 … … ） ；而 感 恩 詩 則 是 針  

對 神 某 件 作 爲 （ 宣 吿 性 的 讚 美 ，神  

曾  ） （W e s te rm a n n ，頁  31ff· ) °
參 考 害 目 ：G a s te r，T· H . ， “ A  N o te  O n 

Isa· 46 : 4 ， ’’ JB L  73: 2 3 7 ־38  Jzr in  Ps 42: 
8 〔 H 9 〕 · S en d rey，A ·, M u sic  In  A ncient 
Israelד P h ilo so p h ica l L ib ra ry , 1969. W ester- 
m a n n , C ., The P raise o f  G od  In  the  P sa lm sy 
R ich m o n d : J o h n  K n o x， 1965. T H A T ，I I， 

p p . 8 9 5 97 ־ ־ .
V. P. H.

2 3 7 9 ，־ש  雪 花 石 （代 上 廿 九

2 ) 可 能 是 借 用 字  

2 3 7 9 a  雪 花 石 或 類 似

之 石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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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8 0 ת  י ש  ( s h i t )

立 、放 ת 2 ^זי 3 8 0

衍 生 詞

2 3 8 0 a  衣 服 （箴 七  1〇
(;詩 七 三 6 

3 1 ^一־基 石 （詩 2 ·^ת 3 8 0 b
( 赛 十 九 10;

18 赛九) 2־ 3 8 0 c  riW 襄黎

(4 H 1 7 〕 ；廿七〕

Μ ϊ ί在 舊 約 中 出 現 8 5 次 ’兩 次 

以 H o p h a l在出廿一  3 0 。本字大部分是出 

共 31次 ，包 括 不 同 的 情 況 和 上י現 在 詩 篇

下 文。

本 動 詞 至 少 給 一 個 琪 有 名 詞 提 供 了 字

亞當和耍娃的第-------. 源 上 的 解 釋 ，即 塞 特

三 個 兒 子 。 Γ 亞 當 又 與 妻 子 同 房 ^ 他 就 生 

了 一 個 兒 子 起 名 叫 塞 特 妫 以 ，意 思 說 神 另 

給 我 立 / 給 （·5Λδ/ ) 了 一 個 兒 子 代 替 亞 伯 J 

(創 四 2 5 ) 。^ ^ 在 此 被 譯 爲 給 予 贸 屬 例 

外 ，在 希 伯 來 聖 經 中 極 爲 罕 見 。另 外 也 許 

只 有 二 處 支 持 sA Si爲 给 、立 的 意 思 ：⑴ 詩 

我 現 在 要 起 來 ，把 他 安־״，〔十 二 5 〔 H 6 
6 置 在 他 所 切 慕 的 穗 妥 之 地 』 ；⑵ 詩 廿 一 

H 7 〕 ， Γ 你 賜 给 他 洪 福 J ( 另 譯）。〕

从《最 常 連 接 的 受 詞 是 『心 J ，片語 

Γ 放 在 心 上 J 出 現 過 1 0 次 。有一次甚至用 

於 神 ， r 人 箅 什 麼 ，你 竟 看 他 爲 大 ，將他 

放 在 心 上 』（伯 七 17 ) 。反 面 的 說 法 『不 

放 在 心 上 』是 指 一 種 蠻 不 在 乎 、忽 視 J 
的 態 度 ，如 法 老 遭 受 第 一 災 時 仍 漫 不 經 

。( 心 ，不 把 此 事 Γ 放 在 心 上 』（出 七 23 

參 撒 上 四 20 ; 撒 下 十 三 2 0 。正 面 的 說 法 

思 量 、察 考 、留״ r־ 放 在 心 上 』則 是 指 

; 心 j  ( 詩 四 八 1 3 〔 H 1 4 〕 · ·箴 廿 二 17

。( 廿 四 32 ; 廿 七 23 
詩 體 經 文 中 的 3 1 次中隨便挑幾處可使 

我 們 大 略 看 出 本 字 根 用 法 的 廣 泛 。首先是 

雖有」י〔帶 著 敵 意 的 放 瓰 ：詩 三 6 〔 H 7 

成 离 百 姓 來 周 圍 （排 列 ）攻 擊 我 ，我也不 

怕 J ; 參 一 四 〇 5 〔 H 6 〕。有 時 候 相 反’ 

而 詩 人 祈 求 神 施 行 報 應 在 他 的 仇 敵 身 上·· 
詩 九 2 0 〔H 2 1 〕 ，^耶 和 華 請 求 你 使 外 邦 

人 恐 恨 （將 他 們 安 肢 於 恐 懼 之 中 ） J ，參 

詩 廿  一  9 〔 Η  1 0〕 ， 1 2〔 Η  1 3 〕 ； 七 三 

1 8;八 三 1 1 ，1 3 〔1 1 1 2，1 4 〕 。 第 二

〇-------------，本 動 詞 在 王 者 詩 篇 中 出 現 多 次：

，1，r 耶 和 華 對 我 主 說 ，你 坐 在 我 的 右 邊

等 我 使 你 仇 敵 作 你 的 腳 発 』 ’參 詩 廿  

一  3 , 6 〔H 4 , 7 〕·； 一 三 二  1 1 。第 三 ， 

縱 使 在 同 一 詩 箱 中 ，《A?〖 也 可 能 各 有 不 同  

的 用 法 ，如 詩 七 三 2 8 ז， 我已將我的信靠  

放在主耶和華 .身 上 （另 課 ） ■I ’而詩七三  

9 ，Γ 他 們 （使 他 們 ）的 口 褻 瀆 上 天 J 。 

參 考 書 目 ：D ijk , Η· J . v a n ， “ A  N eg lected  
C o n n o ta tio n  o f  3 V erb s ，” V T  18: 16— 30 
(«s/而 在 出 +  1 ，民 十 二 1 1 ，詩 九 2 1 中 

等 於  b rin g  ) ·  W a rd，W .， “ Egypto-Sem i■ 
tic  R o o ts ,” O rient alia  31: 407 .

p · H·

2 3 8 1 ב3ש   躺下

衍 生 詞

2 3 8 1 a ה+  ב ק ש  後 蓋 （名

詞 ）

2 3 8 1 b  +8) ת3שכ'  hekdbet) 文 合

2 3 8 1 c כ+  ^ ש מ  床 舖 、

床丨榻

大 部 分 是 以 Q a l出 現 ’主要的  

意 思 是 躺 下 （死 了 ）或 躺 下 （性 交 ） °
每 次 當 的 衍 生 詞 （見 下 ）出現 

在 與 性 有 關 的 上 下 文 時 ，是指不合法的男  

女 關 係 （創 卅 1 5 ， 16 ; 撒 下 ̂ ־1 一  U 可能  

是 例 外 ）。動 詞 βΛάΑαδ本 身 亦 然 。#一 次  

是 用 在 禁 止 通 姦 的 律 法 經 文 中 。出 廿 二 16 

〔 Η  1 5 〕定 私 通 爲 非 法 『人若引誘沒有受  

聘 的 處 女 ，與 他 行 淫 （同 寢 ） ’ 他總要交  

出 聘 禮 娶 他 爲 妻 J 。申 廿 二 2 2 則定姦淫的  

雙 方 死 刑 ，Γ若 遇 見 人 與 有 丈 夫 的 婦 人 行  

淫 （同 寢 ） ，就 要 將 姦 夫 淫 婦 一 併 治  

死 ·I ; 利 十 八 2 2 和 廿 1 3 中 的 Μ δ Α α δ是 

關 於 禁 止 同 性 戀 的 律 法 ，Γ不可和男人同  

寢 j ，道 種 逆 性 之 事 必 被 處 以 死 刑 。 最 

後 ，與 猷 淫 合 （同 寢 ）的要受律法的咒詛

( 申 廿 七 21 ) 。

上 述 不 正 常 的 性 關 係 大 都 受 到 死 刑 的  

k 懲 罰 י 這 點 實 乃 當 頭 棒 喝 。固然聖經並未  

提 及 此 項 懲 罰 全 面 施 行 到 什 麼 程 度 ，但律  

法 對 不 法 的 性 關 係 爲 何 大 加 抨 擊 ？會不會  

至 少 有 一 個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因 爲 以 色 列 周 圍  

異 敎 環 伺 ？逭 些 異 敎 文 化 視 逭 種 逆 性 的 性  

關 係 爲 正 常 ，不 只 是 人 與 人 之 間 ^ 甚至連  

在 敬 拜 祭 祀 的 事 上 都 如 此 。也 許 異 敎 中 最  

敗 壞 人 心 的 地 方 就 是 宗 敎 與 性 常 常 變 成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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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8 3 ח  כ ש  ( s h a k a h )

一 件 事 。不 過 他 們 不 是 將 性 神 聖 化 ，而 是

將 宗 敎 色 情 化。

也 用 於י除 了 用 於 律 法 經 文 外 

如 羅 得 的י敍 述 不 合 宜 之 性 關 係 的 事 件 中 

女 兒 使 他 父 親 酒 醉 ，以 便 與 之 同 寢 （創 十 

九 32ff. ) 。亞 比 米 勒 的 臣 僕 中 有 人 差 一 點 

也 犯 了 與 利 百 加 同 胰 的 大 罪 （創 廿 

六 1 0 ) 。本 勋 詞 也 用 於 雅 各 的 女 兒 底 拿 身 

上 ，示 劍 與 她 同 寢 （創 卅 四 2 ， 7 ) 。以 色 

列 不 在 的 時 候 ，流 便 與 他 父 親 的 妾 辟 拉 同 

寢 （創 卅 五 22 ) 。以 利 的 兒 子 與 # 蕪 前 伺 

候 的 婦 女 同 寢 （撒 上 二 22 ) 。喑 嫩 強 行 與 

他 同 父 異 母 的 妹 子 他 瑪 同 寢 （撒 下 十  

此 種 舉 動 無 疑 是 仿 效 他 父 親1) י 三 י 4 11
與 拔 示 巴 同 寢 之 事。

相 對 於 此 ，聖 經 形 容 在 神 旨 意 範 圍 內 

的 男 女 性 交 ，通 常 都 用 這 樣 的 句 子 ，『亞 

當 和 妻 子 耍 娃 同 房 （認 識 ） ，茲 娃 就 懷 了 

孕 J ( 創 四 1 ， 17 ) ，或 是 『亞 伯 蘭 與 夏 

夏 甲 就 懷 了 孕 J ( 創 十 六 4 ; 按י甲 同 房 

字 義 爲 亞 伯 蘭 進 入 夏 甲 那 裒 … … j )。  

後 者 甚 至 還 出 現 在 猶 大 與 他 瑪 之 間 （創 卅 

八 18 ) ，他 們 一 爲 公 公 ，一 爲 媳 婦 ，而 猶 

大 未 對 他 瑪 履 行 她 在 律 法 上 應 得 的 權 利，

即 兄 死 弟 娶 寡 嫂 以 立 後。

覆 蓋 、夢 遣 （射 精）

在 出 十 六 13〜 1 4 中 ，本 名 詞 是 指 露 水 

「覆 蓋 J 在 地 上 ；在 他 處 則 指 人 的 精 子，

。( 「精 液 』 （利 十 五 1 6 〜 17 ; 十 九 20

s / ^ k d b e t交合、床 

在 四 次 出 處 中 總 是 與 動 詞 『給 J 
( 連 用 （利 十 八 2 0 ， 23 ; 廿 15 ; 民 五 20 

指 行 淫 （利 十 八 20  ; 民 五 20 ) ，或 與， 

。(獸 淫 合 （利 十 八 2 3 ; 廿 1 5

床 舖 、床 榻 、躺 卧  

至 少 是 和י本 字 的 意 思 大 部 分 是 床 榻 

臥 房 有 關 的 家 具 。照 此 就 是 指 睡  

覺 之 處 （撒 下 十 七 28 ; 伯 卅 三 15 ) ; 交 

合 之 處 （赛 五 七 7 〜 8  ; 箴 七 17 ; 創 四 九 

4 ;前 二 處 經 文 是 指 與 娼 妓 行 淫 ，最 後 一 處 

則 指 近 親 相 姦 ） ；受 傷 躺 臥 之 處 （出 廿 一 

18 );甚 至 也 曾 充 當 棺 柩 （代 下  

猶 大 王 亞 撒 即 火 葬 於 其 上）。י 十 六 14 
聖 經 當 中 也 有 少 數י我 們 也 可 留 意 到 

，幾 次 以 藤 床 爲 表 達 熱 切 感 情 的 正 當 場 所

如 詩 一 四 九 5 願־״， 聖 民  髙 興 ，願他

們 在 床 上 歡 呼 j ; 詩 四 4 〔 Η 5 〕 ，r 你們 

應 當 畏 懼 不 可 犯 罪 ，在床上的時候要心裏  

思 想 並 要 肅 糊 《I 。相似的觀念也出現在詩  

Α 6 〔Η 7 〕 ， Γ  我每夜流淚把床榻漂

起 ，把 褥 子 溼 透 』 ，不 過 這 褒 的 床 榻  

是 V re i而 非 。但 另 方 面 來 說 ，詩 

卅 六 4 〔 H 5 〕則 提 到 Γ他 在 床 上 圖 謀 罪  

孽 ，定 意 行 不 链 的 道 ，不 憎 惡 惡 琪 j 。 

參 考 會 目 ：Orlinsky, Harry M., “The He- 
brew Root SKB，” JBL 63: 19 —44.

V. P. H.

^־ז צ ^  見  2381b

2 3 8 2 ^זכה*   只 以  H ip h ii 出 現 一

次 ，在 耶 五 8 ，意 義 未 定 ，可 能 是  

״ 精־ 力 旺 盛 、好 色 的 』 ，合 和 作  

^ 餵 飽 的 J

ל כו ש  (s K k U ל ( כו י ש  〇Aa_ ，

ל פו ש  見  2385a，b, c

2 3 8 3  π ρψ  忘 記 、忽 視

衍 生 詞  

2 3 8 3 a  卞〇? 7  (a h a k e a h )
( 名 詞 ） ’

本 動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1 0 2 次 ，大 部  

分 是  Q al ( 86 次 ） 也 י 有  N ip h a l ( 13 
次 ） ，另 各 有 一 次 是 Piel ( 哀 二 6 ) 、 

H ip h il ( 耶 廿 三  27 ) 和  H ith p a e l ( 傳  

八 10 ) 。本 動 詞 最 多 出 現 在 詩 篇 中 （ 33 
次 ） ，其 次 是 耶 利 米 害 （1 3 次 ）和 申 命 記  

( 1 1 次 ） 。有 趣 的 是 ΜδΑ: # 意 思 雖 爲 忘  

記 ，但 相 同 的 字 根 在 聖 ^ 亞 蘭 文 中  

( H a p h e l ) 卻 幾 乎 完 全 相 反 י 意 指 F 發 

現 、找 到 J ，如 我 在 被 擄 的 猶 大 人 中 遇  

見 （ΜΑ:々）一 人 J ( 但 二 25 ) 。對 於 逭 樣  

的 現 象 ^ 有 一 種 說 法 是 以 本 字 根 的 原 始 意  

義 爲 『他 找 不 到 J י 也 許 耶 五 十 6 可 看 出  

此 意 ，「我 的 百 姓 作 了 迷 失 的 羊  他

們 從 大 山 走 到 小 山 י 竟 忘 了 （找 不 到 ）安  

歇 之 處 J  ( R a b in  ) 。

ΜδΑ” 的 一 般 意 思 是 忘 記 ，若 未 附 帶  

神 學 意 味 乃 是 本 励 詞 的 例 外 用 法 ，有 幾  

處 經 文 中 即 屬 於 此 類 ：創 廿 七 י ־״ 45 你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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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8 4 זי5ש   ( s h a k a k )

哥 （以 掃 ）向 你 （雅 各 ）消 了 怒 氣 ，忘了  

你 向 他 所 作 的 事 J ; 創 四 十 י 23 『酒 政 卻  

不 記 念 約 瑟 ，竟 忘 了 他 J ; 伯 十 九  י 14
Γ 我 的 親 戚 與 我 斷 絕 י 我 的 密 友 都 忘 記  

我 』 ；伯 卅 九 14〜 1 5 ， ־1 因 他 把 蛋 留 在 地  

上 … … 卻 想 不 到 （忘 了 會 ）被 腳 踹 碎 或 被  

野 猷 踐 踏 』 。

本 動 詞 最 常 用 在 神 與 人 相 互 之  

關 係 上 。約 有 10 ^ ：是 Γ 記 念 」的反  

義 字 ，如 申 九 7 ，『你 當 記 念 不 忘 你 在 曠  

野 怎 樣 惹 耶 和 華 你 神 發 怒 J ··或 可  

作 爲 内 心 ‘ Γ 認 識 』的 反 義 字 ，特 別 点 在  

何 二 1 3 〔 Η  1 5 〕 ； 四 6 ; 十 三 4 〜 6  

( W o lff י (  忘 記 神 即 等 於 不 認 識 神 。

神 或 人 （以 色 列 人 ）都 可 以 是 ΜδΛαΛ
雛

的 主 詞 ，有 1 7 次 是 神 爲 主 詞 ，其 中 九 次 在  

詩 篇 中 י 有 些 是 陳 明 神 的 信 實 ：「祂 記 念  

受 屈 的 人 י 不 忘 記 困 苦 人 的 哀 求 』 （詩 九  

1 2 〔Η 1 3 〕 ） ；更 常 出 現 在 一 些 困 苦 人 的  

哀 求 中 ： 耶־״ 和 華 阿 ，你 忘 記 我 要 到 幾 時  

呢 』 （詩 十 三 1 〔Η 2 〕 ） ··「我 要 對 神 我  

的 磐 石 說 ，你 爲 何 忘 記 我 呢 ？ J ( 詩 四 二  

9 〔 Η  10 ) ; 「你 爲 何 掩 面 ，不 顧 我 們 所 避  

的 苦 難 和 所 受 的 欺 壓 』 （詩 四 四 2 4 〔 Η  

2 5 〕 ） · · 「你 爲 何 永 遠 忘 記 我 們 ，爲 何 許  

久 離 棄 我 們 ？ 』 （哀 五 20  ) ; 不 過 神 對 惡  

人 是 不 會 忘 記 的 （詩 十 11 ) 。

但 最 經 常 的 主 詞 還 是 人 ，因 人  

常 忘 記 。忘 記 並 非 只 是 人 思 想 由 意 識 中 消  

失 的 一 種 心 理 活 動 ，一 種 暫 時 性 或 永 久 性  

對 記 憶 的 錯 失 。由 本 動 詞 常 被 視 爲 一 項 行  

動 即 可 看 出 此 點 。忘 記 神 即 等 於 忽 視 祂 的  

誡 命 （申 八 11 ) ; 忘 記 神 即 等 於 隨 從 別 神  

( 申 八 19 ) ; 忘 記 神 乃 離 棄 平 安 ，處 於 終  

曰 惶 惶 的 害 怕 之 中 （赛 五 一  13 ) ; 忘 記 神  

即 是 向 祂 提 出 挑 釁 （詩 一 0 六 13 ) ; 聖 經  

吿 訴 我 們 י 喫 得 飽 足 乃 是 忘 記 神 的 一 大 主  

因 （申 八 12ff_ ; 何 十 三 6 ) 。

只 有 極 少 處 的 不 可 能 是 指 ז 忘 

記 j ，而 指 衰 退 、減 弱 ，如 詩 一 三 七 5 ，

Γ 耶 路 撒 冷 阿 ，要 是 我 忘 了 （ ^ ά Α α Λ )  
你 * 願 我 的 右 手 枯 萎 （ βΑδΛαρ ) ( 另 

譯 ） 』K J V 作 Γ 忘 記 J ，就 得 再 +卩 上 一 些  

字 補 充 說 明 ： Γ 情 願 我 的 右 手 忘 記 （技  

巧 ） J 。參 詩 卅 一 1 2 〔 Η 1 3 〕 ；五 九 11 
〔 Η  1 2 〕 ；七 七  9 〔 Η  1 0 〕 ； 一 〇 二  4 〔 Η

5 ]  〇

5 以 分 詞 出 現 在 赛 六 五 1 1 ， 但־1 你 們  

逭 些 離 棄 耶 和 華 忘 記 我 的 聖 山 的 人 』 ；另 

一 處 是 詩 九 1 7 〔Η 1 8 〕 ， 願־1 惡 人 就 是 忘  

記 神 的 外 邦 人 都 歸 到 陰 間 ·！。

# 考 害 目 ：A lb rig h t, W · F · ， “ A n a th  a n d  
th e  D ra g o n ,” B A S O R  84: 14— 17, esp· p· 
15, D a h o o d , M ., in  P salm sy A B , I, p . 190; 
I I , p . 72; I I I ,  pp . 11271 ־12,  ־ - R a b in , C ., 

“ E ty m o lo g ica l M iscellanea ，” S crip ta  H ie- 
roso lym itana  8: 384  400 esp. pp ,־־־ . 3 9 9  ־־
400· W o lff， H ·, “ W issen u m  G o tt  bei 
H o se a  a ls U rfo rm  v o n  T heo lo g ie ,” E v T h  
12: 5 3 4 — 54, esp. p p ， 539 — 43· T H A T , I I， 
p p . 898  — 903.

V. H.

2 3 8 4  漸 退 、止 息

在 舊 約 中 只 出 現 五 次 ， 有 四 次  

是 Q al : 創 八 1 ; 耶 五 26  ; 斯 二 1 ; 
七 10 ; 有 一 次 是 H ip h il : 民 十 七 5 

〔H 2 0 〕 ；最 後 一 處 經 文 中 ，本 動 詞 的 意  

思 是 停 止 י 是 關 於 亞 倫 之 杖 ， 他 的 杖 必  

發 芽 ，這 樣 我 必 使 以 色 列 人 向 你 們 所 發 的  

怨 言 止 息 j 。

耶 五 2 6 的 譯 詞 難 以 確 定 （B rig h t， 

in  A B ，頁  38 , 40  ) * 「因 爲 在 我  

的 人 民 中 有 惡 人 ，他 們 埋 伏 窺 探 ，好 像 捕  

鳥 的 人 」 ；然 而 以 斯 帖 記 中 本 動 詞 則 甚 爲  

淸 楚 地 指 波 斯 國 王 的 忿 怒 止 息 。

創 八 1 是 有 關 洪 水 的 事 踉 。聖 經 吿 訴  

我 們 雨 水 降 了 四 十 蛮 夜 （創 七 12 ’ 17 ) ’ 

水 勢 高 過 地 上 最 髙 處 共 一 百 五 十 天  

( 七 24  ) ; 然 後 神 叫 風 吹 地 ’水 勢 方 漸 落  

( 創 八 1 ) °

2 3 8 5  喪 子 、不 育 、流 產  (掉 胎 ）

衍 生 詞

2 3 8 5 a א  ו כ ש  ( s h T k d l )孤 苦 、

喪 子

2 3 8 5 b א  ו כ ^ ' ( s h ^ M il) 良子的  

( 丟 思 子 的 ）

2 3 8 5 c א  י פ ש  (s h a k k fU ) 氣子的

2 3 8 5 d  ! ם לי כ ש  ( s h ik k U R m ) 喪子

2 3 8 5 e ת+  ל ^ז| מ  ( m 9 e h a k k e l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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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8 6  * ם כ ש  ( s h a k a m )

不 育

本 励 詞 在 舊 約 中 共 出 現 2 5 次 ，大 部 分 

是 Piel ( 1 8 次 ） ；但 也 有 五 次 是 Q a i 創 

廿 七 4 5 ; 四 三 1 4 ( 兩 次 ） ； 撒 上 十 

五 33 ; 赛 四 九 21 ; 另 兩 次 是 H ip h il ··何 

九 1 4 和 耶 五 十 9 ( 雖 然 許 多 人 將 此 處 的

r י m a sh k il m a sk il 

的 箭 j  ) 。在 撒 上 十 五 3 3 ，本 動 詞 出 現 兩 

次 ，字 幹 不 同 但 意 思 差 不 多 ·· r 撒 母 耳 

說 ， 你 旣 用 刀 使 婦 人 喪 子 （M S k i， 

逭 樣 你 母 親 在 婦 人 中 也 必 喪 子י (P i e l

，Q al ) j °
當 譯 作 喪 子 時 ，上 下 文 必 然 是 

; 神 的 審 判 臨 到 ：利 廿 六 22 ; 申 卅 二 25 
; 耶 十 五 7 ; 結 五 17 ; 十 四 15 ; 何 九 12 

哀 一  2 0 。這 樣 的 際 遇 對 舊 約 時 代 以 子 嗣 與 

無 異 是 極 端 痛 苦י產 業 爲 重 的 人 們 來 說  

的 。許 多 以 色 列 人 曾 如 拉 結 般 的 呼 求 道， 

「給 我 孩 子 ， 不 然 我 就 死 了 』 （ 創

卅 1 ) 〇

1 3 ，1 4 的 三 次 י 六 在 •־12 結 州

是 極 爲 奇 特 的 用 法 。猶 大 被 控 訴י出 處  

爲 ： r 因 爲 人 對 你 說 ，你 是 呑 喫 人 的 ，又 

使 國 民 喪 子 《! ，這 裏 所 指 的 是 嬰 兒 祭 ？或

是 喫 人 的 行 爲？

我 們 也 要 注 意 到 在 耶 廿 二 3 0 稱 哥 尼 雅 

無 子 ，所 用 並 非 本 字 ，因 爲 他 確 實 有 兒 

子 ’ 只 是 都 被 帶 去 巴 比 倫 當 奴 隸 了 。此 處 

所 用 S r a r  — 字 較 爲 普 遍 ，意 爲 Γ 剝 奪、

缺 乏 J °

最 後 我 們 要 留 意 一 些 講 到 流 產 的 經  

文 。其 範 圍 包 括 ：⑴ 動 物 ：母 綿 羊 、母 山 

歌 四 2 ; 六 6 ; 母י羊 ，創 卅 一 38 ; 母 羊 

牛 ，伯 廿 一 1 0 。⑵ 土 地 （沒 有 出 產 ） ：王 

下 二 1 9 , 2 1 ; 瑪 三 1 1 。（3 ) 女 人 ： 出 廿 

三 26 ; 何 九 1 4 ， Γ 使 他 們 胎 坠 乳 乾 （給

他 們 不 育 的 胎 ） j。

此 祕 孤 苦  '  喪 子 （名 詞） 

本 字 僅 出 現 過 三 次 ：赛 四 七 8 〜 9 ，在 

爲י 巴 比 倫 所 吟 的 哀 歌 中 提 及 他 的 自 誇  

也 不 遭 喪 子 之 痛 _ ! ( 第י我 必 不 至 寡 居־״

8 節 ） ；第 三 次 是 詩 卅 五 1 2 ，Γ他 們 向 我

使 我 靈 魂 孤 苦 j。י以 惡 報 善

喪 子 的

在 上 述 討 論 Q a l 字 幹 時 曾 提 及 過 ，出

現 在 赛 四 九 2 1 ，爲 陰 性 被 動 Q a l分 詞 ，

那־״ 時 你 心 裹 必 說 ，我 旣 喪 子 獨 居 ，是 被  

擄 的 漂 流 在 外 ，誰 給 我 生 這 些 ，誰 將 這 些  

養 大 呢 《I ，即 使 被 擄 之 後 仍 有 餘 民 存 活 到  

下 一 代 。

8 h a k k i t l良子的

可 能 是 P i e l的 被 励 式 分 詞 ，卻 未 在 字  

首 加 m e w 。有 三 次 是 以 母 熊 丟 （被 搶 了 ） 

思 子 作 爲 比 喩 （撒 下 十 七 8 ; 何 十 三 8 : 
箴 十 七 12 ) ，很 生 励 地 描 寫 猛 烈 和 下 決 心  

的 程 度 。亦 參 耶 十 八 21 ; 歌 四 2 ; 六 6 。

喪子

只 出 現 在 赛 四 九 2 0 ， 「你 以 爲 已 喪 的  

兒 女 必 說 話 讓 你 聽 見 （另 譯 ） j 。指 被 擄  

並 未 使 猶 太 人 （以 色 列 人 ）被 滅 絕 。

m cs h a k k e le t  不育

一 陰 性 抽 象 名 詞 ，僅 出 現 在 王 下  

二 1 9 ， 這־״ 城 的 地 勢 美 好 我 主 看 見 了 ，只  

是 水 惡 劣 ，土 產 不 熟 而 落 （即 所 產 不

豐 ）个

V . P .  H .

ם לי כ ש  見  2385d

2 3 8 6 ם*  ע ש  早 起 此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只 以 H ip h i l出 現

母 系 名 詞

2 3 8 6 a ם+  ב ש  ( s W k e m )  1 枭 膀 、货

部

2 3 8 6 b Wשכם ׳(+  A e m ) π 示劍

究 竟 是 動 詞 出 自 「肩 

膀 J ，或 剛 好 相 反 י 至 今 仍 是 疑 問 。 P o p e  
( c/M， in A B ,頁 8 ) 以 爲 可 能 是 ：『這 動  

詞 很 明 顯 的 是 出 自 名 詞 י 是 從 名 詞 Ϊ /Arm肩 

膀 而 來 י 很 可 能 起 源 於 早 期 人 們 破 曉 拔 營  

時 必 須 使 用 到 人 和 励 物 的 肩 膀 ，使 出 不 小  

的 力 氣 J 。也 見 B D B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 通 常 只 在 與 下  

列 修 飾 性 的 片 語 或 事 實 相 連 時 י 始 確 定 其  

意 爲 早 起 ，如 心 从 叫 以 「在 早 晨 J ( 創 廿  

一  14 ) ; 提 到 早 晨 出 現 的 露 珠 （何 六 4  ; 
十 三 3 ) ; 或 是 與 晚 睡 （詩 一 二 七 2 ) 和  

晚 上 （撒 上 十 七 16 ) 相 對 。即 使 在 此 處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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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詞 的 限 定 用 法 也 很 少 ，經 常 是 用 如 副 詞 

且 和 另 一 勋 詞 相 連 。因 此 創 十 九 2 ( 還 有 

許 多 其 它 地 方 ）不 應 是 「清 早 起 來 再 走  

路 』 ，乃 是 『你 們 可 以 早 點 開 始 走 路』。 

則 字 根 iASifcam有 時 候 和י果 若 如 此 

『早 』的 意 思 ，一 點 瓜 葛 都 沒 有 ，反 倒 應 

如י 此。־該 是 『勤 勉 、堅 忍 、熱 切 』之意 

你 們 卻י耶 七 1 3 『我 也 從 早 起 來 警 戒 你 們 

不 聽 從 J ( 和 合 ）便 應 改 成 「我 一 再 勸 導 

我 也״ 你（י ־ 們 ，你 們 總 是 不 聽 』 （現 代 

你י曾 吿 誡 了 你 們 ，又 及 時 又 屢 次 地 吿 誡 

們 卻 不 聽 J ( 呂 本 ） ；相 同 的 片 語 在 耶 利 

米 咨 出 現 1 1 次 ，另 如 代 下 卅 六 15 ; 番 三 

7，Γ 那 知 他 們 卻 變 本 加 属 ，使 他 們 一 切 行 

爲 都 腐 化 呢 J ( 呂 本 ） 。 作 「起 來 

忙 碌 J ( H i p h i l內 在 不 及 物 的 用 法 ）可 由 

伯  一  5 看 出 ， H e w o u ld  g e t b u sy  in  th e 
r 耶 路 巴 力 就 י m o rn in g  ( P o p e  ) :  士 七 1 

是 基 甸 ，他 和 一 切 跟 隨 的 人 各 自 忙 著 在 哈 

律 泉 旁 安 營 … … J ( 也 見 士 十 九 8 〜 9  ; 廿

。( 4 一

通 常 這י當 眞 正 意 指 早 起 時  

樣 早 起 帶 有 幾 種 目 的 ：其 一 ，盼 望 長 途 旅 

程 有 一 個 好 的 開 始 而 早 起 ；其 二 ，爲 了 一 

天 的 順 利 而 以 淸 晨 的 崇 拜 作 爲 開 始 ，如 創 

廿 二 3 ; 廿 八 18 ; 出 廿 四 4  ; 卅 二 6 ; 卅 

四 4 ; 窗 六 1 2 ; 撒 上 一 1 9 ; 代 下 廿

爲 了 參 與 戰 事。י九 20 : 第 三

I 肩 膀 、 背 部 

其 範 圍 不 僅 肩 膀 ，也 及 於 背 的 上 半 

部 。希 伯 來 文 可 指 普 通 名 詞 「肩/ 
背 J ，同 時 也 指 地 名 『示 劍 j 。肩 背 怎 樣 

衍 變 成 示 劍 ，請 看 下 面 的 解 釋 。至 少 有 一 

處 經 節 ，不 知 應 作 示 劍 或 肩 背 ，即 創 四 八 

2 2 的 雅 各 對 約 瑟 說 ， 『我 賜 給 你 ，使 你 比 

R SV י 衆 弟 兄 多 得 一 分 j 。其 中 「一 分 j 
作  r  o n e  m o u n ta in  s lo p e  ( —  塊 山 坡 

地 ） J ，而 S p e is e r和 現 代 都 作 『示 劍 j 
(d n c / z o r ，頁 358 ) 。此 處 是 一 個 文 

字 技 巧 ，雅 各 把 示 劍 地 給 了 約 瑟 ，煅 後 成 

爲 約 瑟 埋 葬 之 處 （窬 廿 四 3 2 ) ，就 好 像 是 

一 個 人 將 一 餐 分 成 多 分 來 享 用 （而 肩 膀 乃

上 選 之 部 位）。

如 我 們 所 料 ，肩 膀 常 被 用 來 指 字 面 意 

創 廿 一 14 ; 水י義 上 的 携 帶 某 物 （如 皮 袋 

出 十 二י瓶 ，創 廿 四 1 5 ， 45 ; 生 麵 團 

，(3 4;石 頭 ，轡 四 5 ; 樹 枝 ，士 九 4 8

或 是 比 喩 之 用 法 （亞 述 的 重 擔 ，赛 十 27 
; 十 四 25 ; 打 人 的 杖 ，赛 九 4 〔 H 5 〕 ； 

以 色 列 人 在 埃 及 時 的 道 擔 ，詩 八 一  6 
〔H 7 〕 ） °

其 次 ，把 某 物 放 在 某 人 的 肩 膀 上 ，是  

代 表 得 意 地 穿 戴 或 炫 耀 ，也 表 明 權 柄 ，如  

赛 廿 二 2 2 ，『我 必 將 大 衛 家 的 鑰 匙 放 在 他  

肩 頭 上 J  ; 伯 卅 一  3 6 ，「願 那 敵 我 者 所 寫  

的 狀 詞 在 我 道 裏 ，我 必 帶 在 肩 上 ，又 綁 在  

頭 上 爲 冠 冕 』 。而 彌 赛 亞 經 文 則 說 道 ， 

『政 權 必 擔 在 他 的 肩 頭 上 《! ，這 嬰 孩 必 成  

爲 一 位 君 王 和 統 治 者 。

煅 後 一 種 用 法 値 得 注 意 ，在 詩 廿 一  12 
〔 Η  1 3 〕中 ，大 衛 說 神 將 使 他 的 敵 人 『轉  

背 J ，即 指 逃 跑 （幾 乎 所 有 譯 本 皆 如 此 譯  

) 0 D a h o o d  ( I，A B , 頁  134 ) 則

以 爲 可 作 「你 使 他 們 都 成 爲 屙 膀 י 乃 指  

敵 人 仰 臥 在 地 上 ，讓 君 王 把 腳 放 在 他 們 的  

脖 子 上 ，象 徵 征 服 了 他 們 。

I I  示 劍

是 在 以 法 蓮 境 內 ，以 巴 路 山 和 基 利 心  

山 之 間 ，耶 路 撒 冷 北 方 約 4 0 哩 處 。示 劍 的  

意 思 是 肩 膀 』 ，可 由 其 地 理 位 置 得 此 含  

義 。此 地 正 在 兩 座 山 的 斜 坡 （肩 膀 ）地  

帶〇

示 劍 地 在 舊 約 中 最 重 要 的 地 方 有 ：⑴  

亞 伯 拉 罕 一 抵 達 迦 南 地 後 ，就 在 此 停 留  י
並 且 築 了 一 座 壇 （創 十 二 6 ) 。⑵ 雅 各 向  

當 地 居 民 表 示 友 好 （創 卅 三 1 8 〜 2 0  ) ，但  

後 來 他 十 三 個 孩 子 中 唯 一 的 女 兒 被 站 汚 ； 

⑶ 示 劍 成 爲 約 瑟 子 孫 的 產 業 ，是 雅 各 用 一  

百 銀 子 買 來 的 （魯 廿 四 32 ) 。⑷ 示 劍 不 是  

在 約 窗 亞 率 領 之 下 攻 克 的 城 市 ，可 能 是 在  

和 平 氣 氛 下 投 降 的 ；煅 重 要 的 是 約 窖 亞 曾  

在 此 地 集 合 所 有 的 支 派 重 覆 講 述 律 法 （書  

廿 四 Iff. ) 。（5 )示 劍 是 亞 比 米 勒 （基 甸 的  

兒 子 ）的 勢 力 中 心 ，他 企 圖 建 立 王 國 ，正  

是 他 的 父 親 所 婉 拒 的 （士 九 I f f· ) ; 不 過  

道 個 殘 忍 的 計 劃 以 流 血 事 件 收 場 。（6)所羅  

門 死 了 之 後 ，羅 波 安 在 示 劍 被 十 個 支 派 拒  

絕 稱 其 爲 王 （王 上 十 二 1 ) ，因 爲 他 不 肯  

減 輕 百 姓 的 重 軛 י 而 耶 羅 波 安 則 被 擁 戴 爲  

王 ，以 示 劍 爲 其 中 心 （王 上 十 二 25  ) 。此  

後 舊 約 較 少 提 及 此 城 。新 約 徒 七 1 6 曾 一 次  

論 到 示 劍 。縱 觀 道 城 的 歴 史 ，亞 伯 拉 罕 和  

雅 各 曾 以 此 地 爲 敬 拜 中 心 ；它 也 作 過 政 治  

中 心 ，煅 後 淪 爲 血 腥 戰 場 。它 曾 是 敬 拜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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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地 方 י 後 來 又 成 爲 陳 屍 遍 野 之 處 ，令 人  

不 禁 有 滄 海 桑 田 之 感 。

參 考 害 目 ：R eviv，H . ， “ T h e  G overn■ 
m en ta l S hechem  in  th e  E l־A m a rn a  P e rio d  
a n d  in  th e  D ay s  o f  A b im elech ，” Israel 
E xp lora tion  Journa l 16: 2 5 2 57 W .־־־  rig h t, 
G . R . H ·， ‘‘S hechem  a n d  th e  L eag u e  
S h rines,” V T  21: 572 — 603·

V . P .  H .

2 3 8 7  居 住 、會 幕

2 3 8 7 a ו  ? #  居 所 （ 申 十

二  5 )
2 3 8 7 b כו+  ש  ( s h h k i n ) 辦 龟 、 J k  

民

2 3 8 7 c כן+  ש מ  ( m i s h M n ) 會 幕

在 舊 約 中 本 動 詞 《妨 以 71出 現 過 129 
次 ，大 部 分 是 Q al ( 1 1 1 次 ） 、 P iel ( 12 

次 ）和 H ip h il ( 六 次 ） 。其 中 以 神 爲 主 詞  

的 有 4 3 次 ：祂 住 在 錫 安 山 （詩 七 四 2 ) ， 

也 住 在 百 姓 之 中 （出 廿 五 8 ) ，祂 將 住 在  

耶 路 撒 冷 （亞 八 3 ) 。耶 路 撒 冷 是 神 所 選  

擇 立 爲 祂 名־״ J 之 居 所 （申 十 二 1 1 等 ） 。 

有 許 多 象 徵 性 的 景 象 י 代 表 神 居 住 在 祂 的  

百 姓 中 間 ：耶 和 華 的 榮 耀 停 在 山 頂 上 （出 

廿 四 16 ; 詩 八 五 9 〔 Η  1 0 〕 ） 。居 住 的 主  

詞 更 常 是 雲 彩 （ 民 九 1 7 ，1 8 ， 22 ; 

十 1 2 ，伯 三 5 ; 各 有 不 同 的 含 義 ） 。

本 動 詞 在 L X X 最 常 譯 爲  

，而 非 只 是 妖 扣 甿 ־1 支 搭 帳 幕 J ，差 不 多  

是 二 比 一 的 出 現 率 。我 們 不 完 全 淸 楚 ，爲  

何 前 面 多 加 了 前 脰 詞 的 字 形 所 用 的 次 數 會  

比 較 多 。有 一 種 可 能 是 有 強 調 的 意 味 ，表  

示 較 長 而 固 定 的 停 留 ，而 非 只 是 過 一 夜 而  

已 （M ic h a e lis，見 參 考 徑 目 ，頁 3 8 7 —88 
) °

另 一 個 也 意 爲 「居 住 、停 留 』的 希 伯  

來 動 詞 是 ，兩 者 之 間 有 何 不 同 ？有  

時 候 二 者 平 行 出 現 ：赛 十 八 3 ， 世־״ 上 一  

切 的 居 民 ，和 地 上 所 住 的 人  

) 哪 J ; 耶 四 九 3 1 ， 『起 來 ，上  

安 逸 無 慮 的 居 民 （ ) 那 與 去 ，他 們  

是 無 門 無 閂 ，獨 自 居 住 的 （βΛδΑταη) J ; 
代 下 六 1〜2 , ״  耶־ 和 華 曾 說 ，他 必 住 在  

( 沿 从 加 ）幽 暗 之 處 ，但 我 已 經 建 造 殿

宇 ，作 你 的 居 所 （ m d kd n  ” s M b r k a )  J 。 

基 本 上 用 於 世 人 居 於 地 上 的 經 文  

中 ，卻 鮮 少 指 神 居 於 人 間 。所 羅 門 甚 至 以  

反 詰 的 口 氣 問 道 ，『 神 果 眞 住 在 （γδ - 
A M  ) 地 上 麼 j  ( 王 上 八 27 ) ; 若

與 神 的 居 所 相 連 ，則 所 指 的 是 神 在 天 上 的  

居 所 ，如 詩 二 4 ，『那 坐 在 （>;&^的 ）天 上  

的 必 發 笑 《I ; 詩 一 〇 二 1 2 〔 Η  1 3 〕 ， Γ惟  

你 耶 和 華 必 存 到 永 遠 』 。此 字 則 是 令 人 聯  

想 到 王 權 與 威 赫 ，因 神 的 居 所  

是 耶 路 撒 冷 和 錫 安 （參 詩 一 三 五 21 ; 
九 1 1 〔H 1 2 〕 ） ；〃*5；̂7 1 則 強 調 親 近 、密  

切 而 非 高 不 可 及 。

郎 舍 、居 民

本 字 作 『居 民 j 可 由 何 十 5 看 出 ，

『撒 瑪 利 亞 的 居 民 י 必 因 伯 亞 文 的 牛 犢 驚  

恐 J 。若 以 作 郇 舍 ，可 表 不 友 好 的  

( 出 三 22 ; 得 四 17 ) ，也 可 表 不 友 好 的  

關 係 （ 詩 四 四 1 3 〔 Η  1 4 〕 ； 七 九 4 י 
1 2 ) °

m i s h k & n  會 幕

爲 以 色 列 人 在 曠 野 時 的 聖 所 ，其 詳 細  

構 造 見 於 出 廿 五 〜 卅 一 章 ；卅 五 〜 四 十

章 。

直 到 近 幾 十 年 前 ，聖 經 學 者 對 於 會 幕  

仍 然 圍 繞 著 1 9 世 紀 W e llh a u s e n 的 重 新 組  

合 說 ，不 是 贊 成 就 是 反 對 。簡 言 之 ， 

W e llh a u s e n 認 爲 出 埃 及 記 關 於 會 幕 的 資  

料 ，應 是 被 擄 歸 回 之 後 的 作 品 ，乃 虛 構 的  

作 品 ，以 所 羅 門 王 時 代 的 聖 殿 作 爲 範 本 ， 

把 曠 野 時 期 理 想 化 了 。W e llh a u s e n提 出 以  

下 Γ 證 據 』以 支 持 這 個 說 法 ：以 色 列 的 曠  

野 時 代 ，能 否 具 有 髙 度 技 巧 來 建 造 會 幕 頗  

値 得 懷 疑 ，尤 其 當 所 羅 門 建 造 聖 殿 尙 需 腓  

尼 基 人 的 胬 助 ；而 建 造 會 幕 所 花 费 的 昂 貴  

材 料 י 是 否 爲 曠 野 漂 流 且 甫 脫 離 奴 隸 生 活  

的 以 色 列 人 所 負 擔 得 起 也 須 質 疑 。然 而 近  

代 聖 經 學 者 已 客 觀 地 找 出 W e llh a u s e n論 證  

的 破 綻 。

〔 至 於 結 梆 本 身 ，圖 坦 哈 門 （

，編 按 ：埃 及 法 老 ，主 前 1354 

一 1346 ) 之 墓 中 最 內 層 放 置 石 棺 的 神 殿 和  

會 幕 在 年 代 上 、建 築 結 構 上 都 很 相 近 。其  

側 邊 可 拆 卸 ，由 包 以 金 子 的 木 板 作 成 ’以  

可 滑 励 的 閂 子 閂 住 ，上 面 覆 蓋 著 飾 以 金 格  

子 圖 案 的 細 麻 布 幔 子 。道 個 建 築 物 目 前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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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於 開 羅 的 博 物 館 中 。R . L . Η . 〕
然 而 關 於 會 幕 更 重 要 的 問 題 是 ，神 旣  

超 越 人 又 與 人 同 在 ，兩 者 之 間 的 協 調 問 題  

，會 幕 解 決 了 多 少 י 或 是 把 道 問 題 弄 複 雜  

了 多 少 。— 方 面 ，食 幕 是 神 在 祂 子 民 當 中  

的 居 所 ；另 一 方 面 ，天 和 天 上 的 天 都 不 夠  

祂 居 住 。此 二 者 的 衝 突 י 究 竟 該 如 何 解 決  

? 那 些 接 受 底 本 說 的 人 認 爲 這 衷 正 表 現 出  

祭 司 典 （ ρ  ) 和 申 命 記 及 有 關 文 獻 之 間 有 彼  

此 牴 觸 的 觀 念 。前 者 （祭 司 典 ）並 不 反 對  

神 的 同 在 可 以 有 形 質 的 形 態 存 在 י 因 此 神  

確 實 居 於 祂 的 居 所 之 中 。此 可 稱 之 爲 神 人  

同 形 同 性 論 （ A n th ro p o m o rp h ic  th eo lo g y  )
，神 確 實 住 在 一 個 會 縣 / 帳 蓬 / 房 子 之 內  

。相 對 地 ，申 命 記 從 未 以 會 幕 爲 神 居 住 之  

所 י 只 稱 是 「立 爲 祂 名 的 居 所 （申 十 二 11 
; 十 四 23 ; 十 六 2 ，6 ， 11 ; 廿 六 י 2 都  

是 炀 淡 奶 的 P i e l字 幹 ） 。因 此 有 人 以 爲  

可 能 申 命 記 的 作 者 想 要 對 抗 神 贲 在 地 住 在  

會 縣 中 這 種 觀 念 ，即 抽 象 與 具 體 間 的 對 立  

( 經 文 中 強 調 立 爲 神 的 名 之 處 』的 地 方  

〜以1^61(1加 以 整 理 列 出 ，見 參 考 铿 目 ，頁  

3 2 4 - 2 5  ) ，因 此 是 神 的 名 而 非 神 本 身 住 在  

會 幕 當 中 。

爲 什 麼 一 定 要 視 這 些 片 語 和 觀 念 是 相  

互 排 斥 ，而 非 一 個 銅 板 的 兩 面 ，是 相 互 補  

足 呢 ？ 「神 居 住 j 是 爲 了 防 止 以 色 列 人 落  

入 視 神 爲 退 隱 或 自 然 神 論 信 仰 的 陷 阱 ；而  

「神 的 名 居 住 J ，則 爲 了 免 於 把 神 局 限 在  

某 個 地 方 ；這 樣 的 考 慮 使 得 神 居 住 的 問 題  

有 這 表 面 矛 盾 的 兩 種 觀 念 。

我 們 也 可 以 從 聖 經 記 載 有 關 會 縣 的 經  

文 所 佔 的 篇 幅 比 例 ，來 明 白 其 所 佔 的 重 要  

性 。在 出 廿 五 〜 卅 一 章 ；卅 五 〜 四 十 章 共  

有 1 3 章 在 講 會 幕 ，相 對 於 此 י 創 造 和 人 的  

墮 落 在 創 世 記 只 用 三 章 就 交 代 完 畢 。如 果  

會 幕 是 神 和 人 相 遇 之 所 ，爲 了 使 後 者 敬 拜  

前 者 י 其 作 法 就 得 每 一 步 都 說 淸 楚 。其 中  

一 切 都 由 神 來 命 定 י 而 非 窜 後 出 於 人 窻 的  

想 法 。

出 埃 及 記 中 有 關 會 縣 的 經 文 ，緊 接 於  

頒 佈 律 法 和 立 約 之 後 。西 乃 山 和 會 縣 之 間  

有 些 什 麼 關 聯 嗎 ？當 摩 西 在 山 上 從 神 領 受  

法 版 時 ，山 頂 完 全 被 雲 和 神 的 榮 耀 所 覆 庇  

，摩 西 也 在 那 襄 從 神 領 受 建 造 會 幕 的 樣 式  

。曾 經 出 現 在 西 乃 山 上 的 神 的 榮 耀 ，在 會  

幕 建 造 完 成 之 後 ，也 充 滿 會 幕 。先 前 神 心  

意 的 啓 示 與 後 續 於 會 幕 內 的 啓 示 י 道 兩 者

是 連 續 的 。

參 考 窨 目 ：關 於 會 幕 結 梆 的 文 章 ，任 何 一  

本 標 準 的 聖 經 字 典 或 百 科 全 窬 都 可 找 到 。 

我 們 只 介 紹 一 些 和 語 言 學 或 神 學 有 關 的 文  

章 。C h ild s，B·， W est- 
m in ste r, 1974, pp· 5 12ff. C ro ss , F ”  “ T h e  
P riestly  T a b e rn a c le B ״/ iblical A rchaeologis  
Reader, I, p p . 201 —28 esp- p י p . 2 2 4 26  .־־־ 
M ichaelis , W ., " s k e n e 9 in  T D N T , V II, p . 
368ff. W ein feld , M ,, D euteronom y a n d  the 
D euteronom ic School, O x fo rd : C la ren d o n , 
1972，esp , pp· 191ff·， “ T h e  C o n c e p t o f  
G o d  a n d  th e  D iv ine A b o d e .” T H A T , II, 
p p . 9 0 4 - 9 0 8 .

V . P .  H .

2 3 8 8  " M A a r )  I  喝 醉

衍 生 詞

2 3 8 8 a  ( 8 h l k & r ) 裏 酒

2 3 8 8 b  +8) ר  כ ש hikJcdr) _ 酒 之 人

2 3 8 8 c  醉酒

( 名 詞 ）

在 舊 約 中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1 9 次 ，有 12 
次 是 在 先 知 搭 中 。 Q al ( 1 0 次 ）是 不 及 物  

動 詞 ，喝 醉 。P i e l和 H ip h il ( 各 四 次 ）是  

及 物 動 詞 ，均 指 使 喝 碎 。

除 了 很 少 幾 處 例 外 ，sASJfcar及 其 衍 生  

詞 都 用 於 非 常 負 面 的 上 下 文 中 ；但 我 們 應  

該 來 看 那 幾 處 正 面 用 法 的 經 文 。第 一 ，創  

四 三 3 4 中 ，約 瑟 和 他 的 弟 兄 在 埃 及 相 見 ，

他־״ 們 就 飲 酒 ，和 約 瑟 一 同 宴 樂 J ，此 處  

所 強 調 的 是 相 聚 的 歡 樂 ，而 非 要 喝 到 醉 酒  

。其 次 ， ־1 醇 酒 』是 奉 給 耶 和 華 爲 奠 祭 （ 

民 廿 八 7 ) ，此 酒 當 然 不 是 拿 來 喝 ，乃 是  

澆 奠 在 地 獻 給 耶 和 華 爲 祭 。第 三 ，地 土 都  

是 神 的 י 每 年 獻 十 分 之 一 給 神 ，獻 的 人 在  

耶 和 華 神 面 前 喫 喝 快 樂 時 י 可 以 喝 滾 酒 （ 

申 十 四 26  ) 。第 四 ， 可 被 當 成 是 興  

嵆 劑 ，箴 卅 一  6 ， Γ可 以 把 滾 酒 給 將 亡 的  

人 喝 』 （參 太 廿 七 34 ; 可 十 五 י 23 在 十  

架 上 ，耶 穌 不 喝 苦 膽 調 和 的 酒 ；A V 在 此 譯  

爲 醋 ，但 更 好 的 譯 本 作 酒 ，因 爲 後 來 在 太  

廿 七 י 48 有 人 傘 稀 釋 的 醋 送 給 祂 喝 ，祂 就  

喝 了 ） 。第 五 ，歌 五 1 。道 樣 看 來 ，《Λδ- 

A a r幾 乎 有 6 0 次 的 出 處 ，只 有 這 五 次 是 指  

好 的 ，可 取 的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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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9 2  (8 h a la )  I

有 些 因 ·^从 :加 而 醉 酒 的 例 子 在 聖 經 中 

挪27 י〜出 現 ，如 下 列 經 文 ：⑴ 創 九 2 0 
翕 八 。⑶ 撒 下 十י 亞 。（2 )撒 上 廿 五 36 

三 2 8 〜2 9 ，暗 嫩 。⑷ 王 上 十 六 9 ，以 拉。 

(5)王 上 廿 1 6 ，便 哈 達 。有 些 經 文 特 別 値 得 

，說 到 神 使 百 姓 酒 醉 ，耶 十 三 1 注י3 意 

耶 和 華 如 此 說 ，我 必 使 這 地 的 一 切 居»־ 

民 … … 都 酩 酊 大 醉 J ( 包 括 君 王 、先 知 和 

我 發 怒 踹 下 衆」י 祭 司 ） ；或 赛 六 三 6 
民 ，發 烈 怒 ，使 他 們 沈 醉 J ··在 這 褒 沈 醉 

的 意 思 ，是 表 示 無 助 。神 也 對 祂 的 百 姓 

說 ，『並 且 我 必 使 那 欺 壓 你 的 喫 自 己 的 

好 像 喝 甜 酒 一י也 要 以 自 己 的 血 喝 醉י肉 

意 思 是 神 將 使 欺 壓 以 色 列 百 姓 者，י 樣 J 
處 於 無 助 的 景 況 ， 參 耶 廿 五 2 7 ; 五

° 3 9 ， 57 一

浪 酒

很 可 能 非 指 由 酒 精 提 煉 的 酒 ，因 爲 尙 

無 証 據 顯 示 在 古 代 有 蒸 餾 的 設 備 。本 字 不 

僅 指 大 麥 酒 ，也 指 其 他 穀 類 或 水 果 所 釀 的 

酒 。在 2 3 次 出 處 中 除 兩 次 （民 廿 八 7 ; 詩 

六 九 1 2 〔 Η  1 3 〕 ）外 都 和 Γ 酒 J 連 

用 ，通 常 在 其 後 ，一 次 是 在 其 前 （箴 卅 一

° ( 6

s h i k k d r 醉 浪 之 人 

; 可 按 字 義 解 ：撒 上 一  13 ; 廿 五 36 
王 上 十 六 9 ; 廿 16 ; 箴 廿 六 9 ; 或 作 比 喩 

用 ：賽 十 九 14 ; 廿 四 20  ; 耶 廿 三 9 ; 詩

。2 7 —0 七

醉 酒 （名 詞）

僅 見 於 耶 十 三 13 ; 結 廿 三 33 ; 卅 九

° 19
.V . P .  H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2 ־שכר 3 8 9
根：

2 3 8 9 a  進 贡 、 禮

物ע 席 廿 七 15

19矽 ίΆ Α Λ δΓδη) 見  2388c"”

可 能 是 蜡 誤 ，從 亞 蘭 文 2 ^זל 3 8 9 .1
价 仿 ，而 來 ，僅 見 於 撒 下 六 7 ，意 義

及 來 源 未 定

2 3 9 0  銜 接 、相 接 僅 以  

P u a l出 現 （出 廿 六 17 ; 卅 六 22 )

衍 生 詞

2 3 9 0 a ם  פי ל ש  ( s h . l a b b h n ) 木 禪

( 王 上 七 2 8 ， 29  )

2391 下 ־^לג*  雪 此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傲 以 H ip h i l出 現 過 一 次 （詩 六  

八  1 4 〔 H 1 5 〕 ）

母 系 名 詞

2 3 9 1 a 巧 穸 （赛 一  1 8 ;
出 四 6 ) 象 徵 潔 淨

2 3 9 2  I 安 逸 、興 旺

衍 生 詞

2 9 3 2 a  18) ר1^  hל d l H ) 繁 豪

2 9 3 2 b לי+  ש  安 靜 的 ，機

密的

2 9 3 2 c  1 1 ר ^ל  安 逸 的 、平

靜 的 、興 盛 的

2 9 3 2 d  興 旺 、安

逸 （名 詞 ）

當 意 爲 安 逸 時 ，僅 適 用 於 伯 三  

2 6 ， 『我 不 得 安 逸 י 不 得 平 靜 ，也 不 得 安  

息 י 卻 有 患 難 來 到 。其 他 四 處 經 文 強 調 興  

旺 ，如 那 些 愛 耶 路 撒 冷 的 人 必 然 興 旺 （詩  

一 二 二 6 ) ; 或 惡 人 興 旺 （伯 十 二 6 ; 耶  

十 二  1 ; 哀 一  5 ) 。

s h d i i t 繁 染

本 字 是 一 個 眾 獨 出 現 的 字 ，僅 見 於 詩  

卅  6 〔 Η  7 〕 （ 根 據  B D B ， 頁  י ( 1017 
Γ 至 於 我 我 凡 事 平 順 （繁 榮 ） י 便 說 ，我  

永 不 動 搖 』 ，上 下 文 顯 示 一 種 虛 妄 的 想  

法 ，即 興 盛 保 証 會 帶 來 平 穩 ，且 有 根 基 的  

功 效 。

機 密 的 ，安 條 的

僅 見 於 撒 下 三 2 7 ，約 押 把 押 尼 珥 領 到  

城 門 的 甕 洞 י 假 裝 要 向 他 說 機 密 話 ，就 把  

押 尼 珥 刺 死 了 。爲 什 麼 約 押 要 作 逭 樣 的  

事 ？理 由 至 少 有 二 י 其 一 是 押 尼 珥 曾 殺 死  

約 押 的 兄 弟 亞 撒 黑 ，他 爲 了 報 血 仇 （撒 下  

二 2 3 ) ; 其 二 是 約 押 以 爲 押 尼 珥 投 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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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3 (sh a la )  I I

衛 י 是 僞 裝 的 詐 降 ，因 此 當 押 尼 珥 開 始 展  

現 意 圖 時 ，他 必 須 把 他 除 掉 ，而 且 必 須 機  

密 行 寧 。

Μ δ/έΜ；安 逸 的 、安 靜 的 、興 盛 的

可 用 於 一 個 人 的 生 活 （伯 十 六 1 2 ，在  

他 身 體 的 病 痛 之 前 ） ，或 是 指 國 家 / 城 市  

( 代 上 四 4 0 ，巴 勒 斯 坦 ；亞 七 7 ，耶 路 撒  

冷 ，是 好 的 意 思 ，亦 可 是 壞 的 葱 思 ，即 荽  

樂 安 逸 ，結 廿 三 42 ) 。本 字 也 常 用 指 不 敬  

虔 人 的 常 享 安 逸 （詩 七 三 12 ) 。

興 旺 、安 逸 （名 詞 ） 

指 任 何 人 的 生 命 中 一 種 有 福 的 特 質 ：

Γ 興 旺 』 （詩 一 二 二 7 ; 箴 十 七 1 ) 。但  

也 可 能 引 入 災 禍 ，如 所 多 瑪 的 罪 是 因 爲  

Γ 心 騎 氣 傲 ，糧 食 飽 足 ^ 大 享 安 逸 （

) J ( 結 十 六 4 9 ) ; 它 可 能 使 人 『不 ―  
愼 J ( 箴 一  32 ) 。一 種 不 惜 任 何 代 價 以 確  

保 和 平 的 政 治 主 張 可 能 只 是 一 種 托 辭 和 個  

人 的 權 宜 之 計 而 已 。

V. p .Ih .

2 3 9 3 ה  # ·  I I  奪 取 （伯 廿 七  8 )

2 3 9 3 a  初 生 兒 （申

廿 八 5 7 )

ת כ ה ^ ש  ( a h a l h e b e t )  B  1077c 
8 )  ^ לו h a l u ) י זלו  ^ ( s h a l e w j  

見  2392a, c
ה ו ^ ש 見  2392d 
ה ח לו ש  (a K lu h a ) M  2394c 
ם חי לו ש  見  2394b
ם ו ל ע  (Shalom ם ( לו י ש  (a h illu m )
見  2401a， g

2 3 9 4  (sh& lah) 1 1 遣 、打 發 、迭

走  ·

衍 生 詞

2 3 9 4 a  +8) ח  ל ש hela f^ ) 武器

2 3 9 4 b סן  חי לו ^  ( s h iU ith im ) 迭  

走  ·
2 3 9 4 c ה  ח לו ^ז  ( s K iu h a )  ^  m.

見 於 赛 十 六 ״ 8
2 3 9 4 d 承 ??^זלח  擔 （ 某

人 伸 手 所 向 之 處 ） 、牧 場

動 物 自 由 牧 放 之 處）)
2 3 9 4 e  伸 出、

送走

2 3 9 4 f  代 理 '
放出

励 詞 8ΛδίαΛ意 爲 差 遣 、打 發 、分 離、 

發 佈 ，用 指 爭 執 和 不 合 ；伸 出 ，延 伸 ，用 

伸 出 ，用 指 枝 子 和 樹י來 指 手 或 杖 ；延 伸 

且 和 「火 J 連 用 ，指 點 火。י根 

在 第 一 類 窻 義 中 ，一 個 人 差 派 另 一 個 

人 去 某 處 （創 廿 八 5 ; 卅 七 13 ) ; 或 送 禮 

物 ，如 貢 物 （士 三 15 ) ，或 是 信 件 （王 上

。(廿 一  8 ; 王 下 五 5 
聖 經 常 以 類 似 方 式 形 容 神 如 官 府 派 人 

一 樣 差 派 祂 自 己 的 使 者 。道 樣 ，神 常 說 到 

十 分 殷 勤 地 差 遣 先 知 去 警 戒 以 色 列 百 姓  

(赛 六 8 ; 耶 一  7 ; 廿 五 4  ; 廿 六 5 ; 卅 

五 15 ; 結 二 3 〜 4  : 士 六 8 ) 。假 先 知 不 是 

神 所 差 遣 的 （耶 十 四 14〜 1 5 ) ; 摩 西 是 代 

表 神 （出 四 28 ; 申 卅 四 11 ) ，基 甸 亦 是 

(士 六 14 ) 。先 知 的 信 息 也 同 樣 被 視 爲 是 

由 神 所 差 來 的 （ 亞 七 12 ; 赛 九 8 Η7〕 ） ，必 能 完 成 神 之 心 意 （赛 五〕  

五 11 ) ; 最 重 要 的 是 神 差 遣 一 位 救 主 ，醫 

好 受 傷 的 心 ，使 被 擄 的 得 釋 放 ，被 囚 的 出

。( 1 監 牢 （赛 六 一 

當 神 救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時 ，施 行 神 蹟 

奇 事 （詩 一 三 五 9 ) ; 但 祂 也 警 吿 百 姓 若 

轉 離 祂 去 拜 偶 像 ，神 會 打 發 咒 詛 、擾 亂、

。( 责 罰 臨 到 百 姓 身 上 （申 廿 八 20 
第 二 種 意 思 作 送 走 解 ，一 般 是 以 Piel 

出 現 在 創 十 二 20  ; 十 八 1 6 。創 三 2 3 很 淸 

楚 含 有 驅 逐 之 意 ；另 耶 廿 八 6 含 有 死 亡 之 

; 29 ’ 意 。離 婚 是 將 妻 子 送 走 （申 廿 二 19

。( 赛 五 十 1 
第 三 種 葱 思 是 送 行 、放 走 ，也 大 部 分 

是 朽 61。是 以 比 較 平 和 的 語 氣 表 示 送 客 人 

走 （創 十 八 16 ; 廿 四 54  ) ，或 以 較 強 烈 

的 意 思 指 以 色 列 人 由 埃 及 被 放 行 （ 出  

四 21 ) ，或 從 巴 比 倫 被 擄 之 地 被 释 放 （赛 

四 五 13 ) ，或 將 坑 奥 被 囚 之 人 释 放 （亞 九 

11 )。詩 八 一 1 2 中 ，神 任 憑 叛 逆 的 以 色 列 

百 姓 隨 自 己 的 計 謀 而 行 ，自 食 惡 果。 

所 以 與 神 打י 因 爲 這 些 經 文 都 是 Piel 

發 各 種 災 難 到 百 姓 中 間 的 用 法 無 疑 乃 同 屬 

一 類 。這 典 的 意 思 是 指 神 撤 離 保 護 的 手’ 
並 諷 各 種 敵 對 的 傷 害 臨 到 （民 廿 一  6 ;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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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9 6 ט  ל ש  ( s h a la t )  I

九  1 6 〔 Η  1 5 〕 ；摩 四  10 ) 。

箴 六 1 4 ，1 9 。乃 是 第 四 類 的 用 法 ，散  

布 分 爭 ，第 五 種 是 伸 手 ，見 於 撒 上 廿 四 6 

〔Η 7 〕。而 詩 —— 〇 2 ，耶 和 華 必 使 彌 赛  

亞 從 錫 安 伸 出 能 力 的 杖 來 ，在 仇 敵 中 雖  

權 。至 於 根 、枝 子 發 出 則 見 耶 十 七 8 和 結  

十 七 6 , 最 後 一 類 意 思 降 火 焚 燒 則 在 何 八  

14 和 摩 一  4  1 0 ， 1 2 י 7 י  。

武 器 、兵器 

能־^־ 原 來 是 指 丟 、擲 之 物 。道 樣 ，尼  

希 米 的 僕 人 建 造 城 牆 時 ，都 一 手 作 工 ’ 一  

手 拿 兵 器 （尼 四 1 7 ，2 3 〔 Η  1 1 ，1 7 〕 ） 。 

本 字 與 烏 加 列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的 同 源 字 連 用  

了 八 次 （後 者 與 本 字 不 一 定 洱 的 同 源 ’因  

爲 該 阿 拉 伯 文 励 詞 應 作 Γ 打 仗 』 、 『武  

裝 j 而 非 「丟 J 或 『送 J ) 。

送 走 、嫁  

共 用 過 三 次 ，與 烏 加 列 文 " Λ 「嫁 妝 J•  V

同 源 。

參 考 害 目 ：T D N T ，I , PP· 413 — 20· T H A T ， 

II, p p . 9 0 9 - 1 5 .
H . J .  A .

2 3 9 5 ח  ל ש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3 9 5 a  1 ד1שלד  (shulhan) A ^  、

本 動 詞 妫 5 / _ 在 舊 約 中 並 未 出 現 過  י
它 的 阿 拉 伯 同 源 ^ 意 爲 剝־״ 去 猷 皮 j 。敍  

利 亞 文 ^ « / ) ^ 乃 指 剛 由 動 物 身 上 剝 下 的 獸  

皮 。希 伯 來 ^ : 用 法 似 乎 由 將 獸 皮 鋪 在 地 上  

當 作 桌 子 這 種 惯 例 而 來 。烏 加 列 文 名 詞  

0 m 和 希 伯 來 文 用 法 相 類 似 。不 過 這 裹 有  

二 些 問 題 。 烏 加 列 文 同 源 字  

* מ 第 一 個 子 音 丨 在 敍 利 亞 文 應 爲 / ，在  

“ 拉 伯 文 應 爲 £ 。-阿 拉 伯 文 和 希 伯 來 文 之 間  

的 關 聯 可 能 有 誤 י 或 者 有 某 種 借 用 的 含 義  

。不 管 怎 樣 ，本 字 均 指 桌 子 ，或 更 廣 泛 指  

喫 東 西 的 地 方 。

Μ ϋ ίΑ ά η在 舊 約 中 有 多 種 用 法 ’不 過 都  

與 輿 子 ^ 關 。首 先 是 指 桌 子 本 身 ，如 王 下  

四 1 0 和 士 一  7 。後 者 是 描 寫 戰 敗 的 君 王 在  

戰 勝 者 桌 下 收 取 食 物 的 零 碎 。本 字 更 常 指  

鋪 滿 食 物 的 桌 子 （尼 五 17 ) 。在 這 與 所 強  

調 的 是 食 物 ，而 非 桌 子 本 身 （逭 點 對 陳 設

餅 的 桌 子 而 言 亦 然 ） 。很 容 易 由 此 帶 出 比  

喩 用 法 ，即 神 供 應 人 的 锯 要 （如 詩 七  

八  1 9 )  〇

本 字 一 個 重 要 的 用 法 ，是 帶 出 圍 繞 桌  

旁 彼 此 交 通 的 圖 蜜 ，如 詩 一 二 八 3 對 美 好  

家 庭 生 活 之 描 述 ；或 是 同 席 說 謊 ，心 懷 詭  

計 （但 ^ 2 7  ) ; 或 是 惡 人 交 談 籌 蛮 惡 計  

的 地 方 （詩 六 九 2 2 〔 Η 2 3 〕 ） 。這 種 Γ團 

契 J 的 意 象 無 疑 表 現 在 林 前 十 2 1 中 。最 後  

本 字 被 用 以 描 述 獻 祭 的 祭 壇 ，如 結 四 十 39 
和 結 四 一  2 2 。

H . J .  Α .

חו ^ *  (sh u lh a n )  M  2395a 

2 3 9 6 ם  # · (从 祝 € ^  I 行 使 權 利 、轉 制 、

衍 生 詞

2 3 9 6 a  ! ט לי ש  ( s h a ll i f) 统治者  

2 3 9 6 b ו  טו ^ ש  ( s h il fd n ) 笨 

管 （名 詞 ） ‘
2 3 9 6 c ו  ת ט ל ^  ( s h a U e f e t )專 横 的

本 字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行 使 獨 裁 、控 制 之  

權 、统 管 他 人 。本 字 及 其 衍 生 詞 在 希 伯 來  

文 共 出 現 1 5 次 ，在 亞 蘭 文 出 現 3 2 次 ’兩  

者 意 思 相 似 。亞 喀 得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對 本 字  

根 用 法 相 似 （阿 拉 伯 文 S u l t a n 是 出 自 相 同  

字 根 ）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妫 的 是 /加 （利  

韋 亞 坦 ， L ev ia th an  ) 的 別 號 。

尼 五 1 5 是 本 字 基 本 意 思 的 最 佳 表 達 ’ 
尼 希 米 之 前 的 省 長 ，任 意 轄 制 百 姓 ’加 重  

百 姓 的 擔 子 ，每 日 要 索 榧 食 和 酒 並 銀 子 四  

十 舍 客 勒 ，百 姓 卻 無 力 反 抗 。 詩  
九 1 3 3 中 詩 人 祈 求 ，「求 你 用 你 的 話 使 我  

腳 步 穩 當 י 不 許 甚 麼 罪 轄 制 我 J 。傳 二 19 

本 勋 詞 之 葱 略 有 變 化 ，指 人 任 意 花 費 他 人  

勞 力 得 來 的 成 果 。

H i p h i l的 使 役 語 氣 見 於 傅 五 19 
〔1 1 1 8 和〔־ 六 2 ，有 授 權 之 意 。第 一 處 經  

節 ，神 給 予 人 貲 財 豐 富 ，也 給 人 能 力 享  

用 。第 二 處 經 節 ，人 雖 擁 有 貲 財 ，卻 無 力  

享 受 勞 碌 所 得 。

統 治 者 ，專 制 君 主

：̂ 字 用 於 創 四 二 6 中 י 形 容 約 瑟 是 當  

時 治 理 埃 及 地 的 宰 相 י 法 老 賜 給 他 無 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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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7 ט  ל ש  (sh it)  I

權 柄 和 能 力 來 統 治 埃 及 。傅 八 8 的  

和 指 人 沒 有 能 力 牮 管 風 （氣 息 ） ， β 
將 生 命 ^ 住 ，也 無 人 有 榴 力 _ 管 死 期 。

8h a l l e f 專横的

：̂ 陰 性 形 容 詞 只 在 結 十 六 3 0 出 現 過  

一 次 ，形 容 一 個 妓 女 的 任 性 作 爲 。

H. J . A.

2 3 9 7 ם  ל ש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β
2 3 9 7 a ט  ^ '  盾 牌 （撒 下

八 7 = 代 _ ^十 八 7 )

見  2396b
見  2396c

לי ש  (sK U )  B  2392b
ה ^י ש  見  2393a
ז?ייט ■̂ 見  2396a

•

ש לי ^  (^Λά/ίθΛ) 見  2403e，f ， g 
י ^ז ל ז ·̂ 見  2403b

2 3 9 8 שלך*   丟 、 扔 以  H ip h il
和 H o p h a l出 現

衍 生 詞

2 3 9 8 a  ”令 肉 食 性 烏 類  

可 能 是 鹛 鷲 （申 十 四 17 ; 利  

־1  ̂ 一  1 7 )
2398b ת?% 樹 之 砍 伐

( 赛 六 13)

βΛδίαΑ:共 用 1 1 1 次 ，均 爲 H i p h i l或  

H o p h a l，本 動 詞 的 一 般 意 思 爲 丢 י 拉 / 
和 爲 其 同 義 字 ，不 過 卻 不 那 麼 常 用  

( 分 別 是 1 1 次 ，和 兩 次 ） 。其 他 有 時 也  

爲 同 義 字 的 励 詞 亦 有 特 殊 的 意 思 ，如  

意 爲 「使 落 下 j 的 57ζά/?7α£，或 沿 糾 / 「丢  

石 頭 J ，或 Λ δ/7α/的 H ip h il Γ使  落

下 J °
本 動 詞 的 用 法 相 當 廣 泛 ，從 實 際 上 丟  

某 一 物 體 的 行 動 י 到 放 棄 或 拒 絕 某 人 、某  

事 物 的 比 喩 意 思 。普 通 的 用 法 如 士 八 25  ; 
出 四 3 ; 七 9 ; 創 卅 七 2 0 所 述 。在 出 卅 二  

1 9 和 申 九 1 7 中 ，摩 西 大 發 烈 怒 ，把 兩 塊  

法 版 扔 在 山 下 摔 碎 了 י  因 爲 以 色 列 百 姓 背  

叛 離 棄 了 神 ，不 過 逭 表 達 的 還 不 只 是 憤  

怒 ，它 也 象 徴 了 殘 酷 的 事 實 י 即 以 色 列 人

才 剛 立 下 西 乃 之 約 ，瞬 間 便 破 壞 了 這 約 。

將 某 人 或 某 物 重 摔 在 地 ，是 表 達 勝 利  

或 徹 底 毀 滅 某 人 的 手 勢 ，如 但 八 7 的 公 山  

羊 （希 臘 ）就 近 公 綿 羊 （波 斯 ）向 他 發 烈  

怒 ，牴 觸 他  將 綿 羊 觸 倒 在 地 用 腳 踏 。

另 一 個 《ΑδίαΑ:的 重 要 用 法 是 抛 出 、丟  

出 。如 尼 十 三 י 8 尼 希 米 把 多 比 雅 的 一 切  

像 倶 從 殿 與 都 抛 出 去 。相 同 地 在 赛 二 2 0 ， 

當 神 的 恭 判 降 臨 時 ，拜 偶 像 之 人 必 將 所 造  

膜 拜 的 金 偶 像 、銀 偶 像 丟 给 田 鼠 和 蝙 蝠 。 

詩 七 一  9 ，詩 人 祈 求 道 ， 我־״ 年 老 的 時 候  

求 你 不 要 丟 棄 我 （即 棄 他 而 去 ） j ，參 詩  

一 〇 二  1 0 〔 Η 1 1 〕 。

此 用 法 似 乎 可 以 解 釋 創 廿 一  1 5 ，Γ夏  

甲 就 把 孩 子 （以 實 瑪 利 ） י 撇 在 小 樹 底  

下 J ，由 於 以 實 瑪 利 當 時 以 是 少 年 ，夏甲  

不 可 能 是 用 丟 的 ，因 此 乃 指 夏 甲 把 孩 子 抛  

棄 在 樹 底 下 ，因 爲 她 思 想 到 目 前 惡 劣 的 環  

境 ，以 贸 瑪 利 絕 無 生 存 的 可 能 ；不 過 她 在  

丟 棄 孩 子 之 後 ，仍 坐 在 一 旁 看 顧 著 孩 子 。

在 結 十 八 3 1 和 廿 7 〜 8 出 現 抛 棄 的 意  

思 ，是 神 要 求 以 色 列 百 姓 脱 離 他 們 的 罪 ， 

不 再 與 其 有 份 。另 一 個 重 要 的 屬 靈 原 則 是  

詩 五 五 2 2 所 說 的 ，Γ你 要 把 你 的 重 擔 卸  

给 耶 和 華 』 。有 神 爲 我 們 的 倚 靠 我 們 應 該  

要 放 下 重 擔 交 給 神 י 不 再 和 重 擔 有 瓜 葛 。

神 全 然 赦 免 我 們 的 罪 ，誠 如 彌 七 1 9 所  

說 י 「將 我 們 的 罪 孽 踏 在 腳 下 ，又 將 我 們  

一 切 罪 投 於 深 海 j ，永 不 再 紀 念 ；赛 卅 八  

1 7 亦 然 ，神 將 希 西 家 一 切 的 罪 ，都 扔 在 背  

後 （參 詩 一 〇 三 1 2 ，用 了 另 一 個 動 詞 r5-
的 H ip h i l表 達 相 同 的 槪 念 ） 。

' 把 某 人 或 某 事 物 丢 在 背 後 ，也 可 代 表  

拒 絕 ，如 王 上 十 四 9 ; 另 片 語 『趕 逐 離 開  

自 己 面 前 』 ，亦 表 示 拒 絕 ，出 現 在 王 下 十  

三 23 ; 十 七 20  ; 廿 四 2 0 。

參 考 書 目 ：C o g a n，M ·, “ A  T echnical 
T e rm  fo r  E x p o su re ，” JN E S  27: 133—35· 
T H A T , II , p p . 9 1 6 - 1 8 .

H. J .  A.

見  2 3 9 8 b

2 3 9 9 ל  ל ^  I  抽 出 來 （得二  16 )

衍 生 詞

2 3 9 9 a  赤 腳 （彌 一

8 ; 伯 十 二 1 7 ) 參 赛 廿 4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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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0 1 ם  ל ש  ( sh a te m )

少5 ~ / 7 表達相同的意思  

2 4 0 0  ( s / ι ά ΐ α ΐ )  Π  搶 奪 、掠 奪

衍 生 詞

2 4 0 0 a  ” ψ  ( s / ί ά ΐ ά ΐ) 摘掠

5Αδία/ II  在聖經中以  Q a l 和  H ith p o e l
出 現 過 1 4 次 ，經 常 是 和 平 行 出  

現 。· ίΛ ά ώ 和 副 型 也 含 有 相 同 意  

義 。這 些 同 義 字 之 間 ，似 乎 並 無 甚 麼 特 殊  

分 別 。

搶 奪 掠 物 和 戰 利 品 是 習 以 爲 常 之 事 。 

誠 然 這 有 時 也 是 促 使 人 挑 啓 戰 端 或 勇 猛 迎  

敵主要動機之一。結 卅 八 1〇〜1 3 的歌革便  

是 將 看 見 繁 榮 且 看 來 易 受 攻 擊 的 以 色 列 ， 

而 將 激 起 搶 奪 、侵 略 的 念 頭 。軍事上的襲  

擊 有 時 是 掩 飾 不 太 髙 明 之 掠 奪 行 励 ，例如  

亞瑪力人攻打洗革拉之例 י 撒 上 卅 章 。

神 也 准 許 以 色 列 人 掠 奪 大 部 分 戰 爭 中  

得 到 的 戰 利 品 （申 廿 14 ) ，包 括 婦 女 、孩 

子 、牲 畜 和 財 物 。至 少 一 部 分 戰 爭 中 所 得  

的 掠 物 常 是 獻 給 耶 和 華 用 作 會 幕 或 聖 殿 之  

用 ，如 撒 下 八 12 ; 特 別 是 代 上 廿 六 2 7 所 

示 ’ 大 衛 「將 爭 戰 時 所 奪 的 財 物 分 別 爲  

聖 ，以備修造耶和華的殿 j 。

但 是 有 些 情 況 卻 不 准 拿 取 掠 物 ，例如  

耶 利 哥 ，或 以 色 列 中 有 拜 偶 像 之 城 ，必須  

被 毀 滅 淨 盡 （申 十 三 1 6 〔 Η  1 7 〕）。相同 

地 ，掃 羅 在 滅 絕 亞 瑪 力 人 之 時 ，也不可奪  

取 戰 利 品 （撒 上 十 五 ）。

聖 經 很 淸 楚 的 指 明 ，一 個 城 市 的 毀 滅  

與 被 擄 掠 ，決 不 僅 是 軍 事 上 或 政 治 上 的 因  

素 ，也 有 神 在 其 中 掌 管 一 切 。因此耶路撒  

冷 被 交 付 外 邦 人 之 手 （結 七 21 ) ，在赛十  

6 ，神 打 發 亞 述 去 攻 擊 褻 潰 神 的 以 色 列 民 ， 

搶 財 爲 擄 物 ，奪 貨 爲 掠 物 。不過道種情勢  

必 不 長 久 ，由 亞 二 8 〔 Η  1 2 〕和 哈 二 8 可 

知 ，而 耶 五 十 1 0 迦־״， 勒 底 必 成 爲 掠 物 ， 

凡 梢 掠 他 的 都 必 心 滿 意 足 ，道 是 耶 和 華 說  

的 j 。歌 革 的 景 況 亦 然 （結 卅 九 1〇 ) 。

非 法 得 來 的 財 物 在 箴 一  1 3 也 稱 爲 擄  

物 ；赛 十 2 也描寫敗壞社會中所發生的無  

法 紀 之 事 ，如 擄 掠 寡 婦 ，掠 奪 孤 兒 。

分 享 擄 物 是 叫 人 髙 興 的 ，常常伴以歡  

慶 （參 撒 上 卅 16 ) 。以色列人最後脫離捆  

綁 之 時 也 表 現 出 此 種 情 煨 ，「好像收割的  

歡 喜 ，像 人 分 擄 物 那 樣 的 快 樂 』（赛

九 3 ) 。詩 人 （詩 —— 九 162 ) 說 道 ， 我־״  

喜 愛 你 的 話 ，好 像 人 得 了 許 多 擄 物 j 。彌  

赛 亞 完 成 使 命 ，也 以 『與 強 盛 的 均 分 擄  

物 J 來 作 比 喩 （赛 五 三 12 ) 。

a h a l a l

出 現 過 7 5 次 。經 常 和 平 行 ，偶  

爾 和 平 行 出 現 ，有 一 次 是 與  

一 起 。注 意 瑪 黑 珥 沙 拉 勒 哈 施 罷 斯 的 名 ^  

( 赛 八 見·· י 3 1   ) 。

參 考  ®  目 ：Stoebe，Ν. J,， “Raub und 
Beute,” Supp VT 16: 340—54.

H. J .  A.

2401 ( s h d m m ) 是 完 好 的 、完成

衍生詞

2401a +לום^  ( S h d l d m ) 平安  

2401b +שלם ( s h e l e m ) 平 安 祭  

24〇lc  缔 结 和 平 之

約 出 自 名 詞 之 動 詞

2 4 0 1 d  無 瑕 的 、 完

整 的

24 〇l e  報 應 僅 見 於

申 卅 二 35 
2 4 0 1  f #מ־ו   報 酬 、 贿

賂 僅 見 於 赛 一  23 
2 4 0 1g ם1ק לו  ( s h i m m ) ם  י של  

( s A i n U m ) 報 應 、報酬  

2 4 0 1  h  報 應 僅

見 於 詩 九 一  8 
2 4 0 1i ■1מדדן? #  ( w /d w d A ) 所 羅 門

M - /- m 字 根 之 後 隱 含 的 一 般 意 義 爲 完  

成 י 達 成 進 入 一 種 完 整 和 統 一 的 狀 態 ，一  

種 重 建 的 關 係 。

在 本 字 群 中 ，有 些 字 的 葱 思 是 由 Q al 

、N ip h a l字 幹 而 來 ，這 些 字 幹 出 現 次 數 較  

少 ，而 其 它 幾 個 字 如 《y/z/Y/gm、 ，可  

能 還 有 M a /m M ，都 表 達 出 加 強 性 字  

幹 P i e l的 意 思 。這 兩 種 意 思 表 面 上 之 不 同  

，可 以 用 下 面 的 觀 念 來 解 釋 י 即 重 建 和 平  

的 途 徑 有 很 多 ，有 的 是 付 出 酬 金 （戰 敗 者  

對 勝 利 者 ，褂 十 1 ) 或 賠 償 （給 受 虧 負 的  

人 ，出 廿 一  36 ) ; 或 單 純 只 是 付 一 筆 錢 結  

淸 （生 意 上 的 一 筆 交 易 ，王 下 四 7 ) 。

還 所 許 的 願 ，等 於 完 成 一 項 協 議 י 使  

得 雙 方 處 於 s / t a / d m的 狀 態 （詩 五 十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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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0 1 ם  !? ^  ( s h a t e m )

。與 此 觀 念 相 近 的 是 本 字 其 他 的 一 些 用 法  

中 的 末 世 性 主 題 。無 論 是 個 人 或 國 家 的 罪  

都 獬 1 得 到 報 應 。只 要 這 個 要 求 得 以 滿 足  

，就 可 重 建 到 完 好 的 境 界 （賽 六 十 20 ; 珥  

二  2 5 )  °
作 形 容 詞 用 時 ，M aR m 指一種純全的  

態 度 （王 上 八 61 ; 代 上 廿 八 9 ，和 合 作 『 

誠實的心 ·！ · ·呂 本 作 ^ 純 純 全 全 地 !־ ) ， 

和 完 整 的 數 量 （錢 財 ，得 二 12 ; 罪的滿盈  

，創 十 五 16 ; 整 個 的 國 家 ，摩一  6 ，9 )
。準 確 的 升 斗 也 被 稱 爲 完 全 的 （申 廿 五 15 

) 或 公 平 的 （箴 一- ־1  1 ) 。

値 得 一 提 的 是 可 指 整 塊 （沒 有  

鑿 過 ）的 石 頭 י 爲 築 塊 之 用 （申 廿 七 6 ;  

軎 八 31 ) ，亦 可 指 建 殿 時 所 用 山 中 錾 成 的  

石 頭 （王 上 六 7 ) 。

平 安 、异 平 、和 請 、完滿

和 其 相 關 字  及

其 衍 生 詞 י 是 舊 約 之 中 最 重 要 的 神 學 辭 彙  

之 一 。a s t e r n 出 現 次 數 超 過 2 5 0 次 ，分 佈  

在 2 1 3 節 中 （D u r h a m 亦 同 ’ 頁 2 7 5 。 

B D B 共 列 出 2 3 7 種 用 法 ） 。K J V 有  

1 7 2 次 譯 成 平 安 （peace  ) ，其 餘 的 各 處 約  

有 3 0 種 不 同 的 譯 詞 ，許 多 譯 詞 只 用 過 一 次  

而 已 。L X X 貝(]以 · ίδ ζ δ、 和  

之 相 關 字 群 來 譯 Μ δΖδτη。sASW m也 出 現 在  

其 他 閃 族 語 系 裏 ，它 影 響 了 希 臘 文  

的 觀 念 ，使 之 擴 大 到 包 含 閃 族 的 成 長 和 繁  

榮 之 觀 念 。

Μ ά ίδ τη有 五 、六 十 次 用 來 表 達 一 種 沒  

有 擾 攘 ，百 姓 r 安 然 J 居 住 的 意 思 ，如 王  

上 四 2 5 〔 H 5  : 4 〕 ，當 所 羅 門 作 王 時 征 服  

鄰 近 國 家 ，整 個 以 色 列 王 國 呈 現 昇 平 之 景  

象 °
平 安 在 上 例 的 意 思 ，遠 過 於 沒 有 戰 爭  

而 已 。倒 是 励 詞 更 加 完 全 地 表 達 了  

的 意 義 一 一 昇 平 和 諧 、完 滿 、成  

全 。βΛδΖδτη隱 含 有 與 其 他 人 完 美 、無 裂  

縫 的 和 諧 關 係 י 並 在 自 己 的 工 作 上 達 到 圆  

滿 °
在 舊 約 中 ， 有 將 近 2 5 次 用 於  

問 安 或 再 見 （士 十 九 20  ; 撒 上 廿 五 6 ， 35 

) 。希 望 某 人 י 含 有 祝 福 的 意 思 （ 

撒 下 十 五 27 ) ，不 骧 《A S tem 臨 到 則 意 味  

著 咒 詛 （王 上 二 6 ) 。現 代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Μ ά ίδτη是 Γ 哈 囉 』和 Γ 再 見 ■1。注 意 同 源  

的 阿 拉 伯 文 ·w /aam 。

是 神 在 立 約 （6#r/2 ) 後 行 故 的  

結 果 ，也 是 公 義 的 彰 顯 （赛 卅 二 17 ) 。本  

字 差 不 多 三 分 之 二 的 出 處 描 繪 神 同 在 所 導  

致 的 一 種 完 滿 狀 態 。逍 特 別 在 神 與 祂 所 選  

立 的 代 表 · 即 亞 倫 家 （祭 司 ）和 大 衛 家 （ 

君 王 ）所 立 『平 安 的 約 』 （ « * S te m ， 

民 廿 五 12 ; 赛 五 四 10 ; 結 卅 四 25 ; 瑪 二  

5 ) 中 霜 得 出 來 。對 立 的 兩 造 之 間 達 成 某 種  

協 議 時 會 有 和 平 （以 撒 和 亞 比 米 勒 ，創 廿  

六 29 ) ; 商 業 上 的 交 易 （所 羅 門 和 希 蘭 ， 

王 上 五 1 2 C H 2 6 〕 ） ；以 及 人 和 神 之 間 （ 

亞 伯 拉 罕 ，創 十 五 15 ) ，這 由 和 平 之 約 表  

現 出 來 。

道 類 平 安 的 源 頭 來 自 神 。祂 賜 祂 的 百  

姓 s A 5 W m (詩 八 五 8 〔 H 9 〕 ） ，在 代 上  

廿 二 8 ~ 9 ，祂 應 許 給 大 衛 平 安 ， 

上 下 文 是 太 平 J 「安 靜  

«I和 安־״ 寧 、不 被 擾 亂 i ，這 些 都  

是 神 赏 賜 ^ 禮 物 。表 達 這 觀 念 的 標 準 經 文  

在 民 六 2 4 〜 2 6 , 亞 倫 和 他 兒 子 爲 以 色 列 人  

祝 福 的 章 節 ，一 個 得 著 神 所 賜 平 安 （

) 的 人 ，是 蒙 耶 和 華 賜 福 （ ） 、 

保 護 （ ) 、賜 恩 （ ) ; 這 都 是  

藉 著 神 的 賞 賜 才 能 得 著 的 ^
也 帶 有 強 烈 的 末 世 意 味 ，彌 赛  

亞 是 Γ 大 衛 偉 大 的 兒 子 ■ I，特 別 被 稱 爲 是  

Γ 和 平 之 君 j  ( ίβ 帶 ־/ 給 世 上 完

滿 與 公 義 之 人 ） 。

保 羅 （弗 二 14 ) 連 結 這 些 主 題 ’因 他  

確 認 耶 穌 是 使 世 人 與 神 和 睦 的 中 間 橋 樑 ° 

祂 是 帶 來 合 一 的 彌 赛 亞 君 王 ，帶 來 完 全 ’ 
同 時 祂 也 是 神 最 後 的 道 J 、終 極 的 祭 物  

，給 世 人 帶 來 救 牘 。

參 考 窨 目 ·· D elling , G e rh a rd， “ τέλος  ” 
in T D N T ， V III, ρρ· 4 9 — 87· D u rh a m ， J o h n  

“ ם、זל  ^  a n d  th e  P resence  o f  G o d ，” 
P roclam aon a n d  Presence  : O ld  T esta -m ent 
E ssays in H onor o f  G. H . D aviesי J o h n  

K n o x , 1970, p p . 2 7 2 9 3 ־ ־ . F o h re r , G eo rg , 
“ σ ώ ζω  a n d  σ ω τη ρ ία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in  T D N T ，V II，pp· 9 7 0 — 72. 

JT O T , p p . 126， 179 — 80 , 259· K o h le r， 

L u d w ig， O ld  T esta m en t T heo logy， 
W estm in ste r, 1958, p. 240  n . 21 . ·R ad, 
G e rh a rd  v o n , O ld  T estam en t T heo logy、 
H a rp e r  a n d  R o w , 1962， 1965， I，p» 130,

372; I I , p ם#4 , « 170 . ^לו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in  T D N T , II , p p . 4 0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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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0 2 ח  ל ש  ( s h a la p )

A I，p p . 254f.

平 安 祭 、感 恩 祭  

M e fc m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將 近 9 0 次 ，但  

只 有 一 次 是 眾 數 （摩 五 22 ) ，其 餘 都 是 複  

數 與 其 他 宗 敎 禮 儀 上 的 用 字 一  

樣 起 י 源 於 古 代 西 北 閃 族 語 系 中 。

它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ί /m m ， U T  19 : no. 
2424  ) ; 並 且 其 表 面 上 的 複 數 形 也 與 其 他  

外 來 字 平 行 出 現 （ 如 ‘ iir? m 、 、

獻 jA e fem 的 儀 式 和 A / a 相 似 ，只 有  

一 點 不 同 ：M g /e m 只 把 祭 牲 蓋 臟 的 脂 油 和  

臟 上 所 有 的 脂 油 ，並 腰 子 、肝 上 的 網 子 和  

整 條 肥 尾 巴 燒 在 壇 上 （利 三 ） 。平 安 祭 的  

特 色 是 所 剩 下 祭 牲 的 部 分 ，是 由 祭 司 和 獻  

祭 者 一 起 來 分 享 。祭 司 分 得 前 胸 和 右 腿  

( 「樣 本  J terum י  a  '  t€nupa י M  D riv e r  י 
JS S  2: 1 0 0 討 論 這 兩 個 經 常 是 譯 作 「搖 祭 j  
或 Γ 舉 祭 』的 字 ，利 七 2 8 〜 3 4  ; 十 14〜 

15 ) 。剩 下 的 則 由 獻 祭 者 、他 的 家 人 和 客  

人 來 享 用 。但 無 論 何 物 ，只 要 過 了 第 三  

天 ，都 必 須 用 火 焚 燒 。

根 據 利 七 1 2〜 1 7 ; 廿 二 18〜 3 0 ，有  

—*種 感 謝 （ ) 的 ，是 白 白 獻  

上 的 禮 物 （wz>2~/z ) י 配 以 感 謝 獻 上 的 有  

酵 餅 和 無 酵 餅 ；另 有 因 甘 心 （ ）而 獻  

的 是 因 對 神 忠 誠 而 白 白 獻 上 ； 

和 因 特 許 之 願 （ ) 而 獻 的  י
是 爲 履 行 先 前 的 承 諾 而 獻 ；此 三 者 的 區 分  

並 不 明 顯 。

目 前 對 M e /e m 的 瞭 解 י 主 要 有 三 大 方  

面 。首 先 象 י 徵 ·s/25/d/w的 禮 物 ，

即 完 好 、興 盛 等 類 的 祝 福 ，並 與 神 之 間 和  

諧 的 關 係 。逭 包 含 的 不 只 是 罪 得 赦 免 ，因 

爲 生 命 的 豐 富 、昌 盛 、與 人 相 處 的 和 睦 ， 

這 些 是 處 於 的 狀 態 應 有 的 結 果 。

第 二 ，是 V a u x 所 稱 的 『 國 契 性 獻  

祭 J ，即 有 他 人 一 同 分 享 祭 牲 ，因 而 同 桌  

彼 此 有 團 契 。道 時 的 具 有 社 交 功  

能 ，但 是 是 『在 神 面 前 j 的 （而 非 Γ與 神  

相 交 』的 ，參 申 十 二 7 ，1 8 ; 十 四 2 3 ， 

26 ; 十 五 20  ) ; 並 非 有 藉 此 種 祭 達 到 與 神  

有 神 祕 聯 合 之 意 י 乃 因 神 的 同 在 而 喜 樂 地  

分 享 ；特 別 注 意 ，祭 物 的 四 肢 有 一 肢 是 與  

祭 司 分 享 的 （利 七 32 ) 。

第 三 ，由 於 M e fc m 經 常 是 獻 祭 記 載 的  

最 後 一 項 （不 過 未 見 於 利 一 〜 五 ） ，使 得

有 些 學 者 認 爲 逭 是 一 個 ־* 終 結 性 的 獻  

祭 J 。 道 是 由 eA efcm 罕 見 的 P i e l意 爲  

ז 完 成 』而 來 ，如 果 此 說 法 正 確 ，則 新 約  

裏 提 到 耶 穌 成 了 我 們 的 和 睦 （弗 二 1 4 )  י 
則 更 宮 有 深 意 ，因 祂 是 我 們 世 人 至 終 、最  

後 的 祭 牲 （參 來 九 27  ; 十 12 ) 。

參 考 害 目 ：F o h re r，G e o rg ， “ Ισωτήριος« ” 

in  T D N T ，V II, p p . 1021 —23· G erlem an , 
G illes, 4*Die W urze l s /m 9"  Z A W  ־־־ 1 :85 
14. JT O T , p p . 126, 179—80 , 2 5 8 —59· 
K o h le r , L udw ig , O ld  T estam en t Theology, 
W estm in ste r, 1958, pp . 188 250  ,89 ־ ־ , n. 
149·

所 羅 門 （和 平 的 人 ）

是 大 衛 和 拔 示 巴 所 生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 

聯 合 王 國 的 第 三 位 君 王 。

到 了 大 衛 晚 年 的 時 候 ，發 生 他 兒 子 互  

爭 王 權 的 事 情 。由 於 先 知 傘 單 和 拔 示 巴 的  

影 饗 （王 上 一  l l f f . ) ，大 衛 終 於 認 定 所 羅  

門 是 他 的 繼 承 者 。

所 羅 門 作 王 饒 富 深 意 ，因 爲 這 是 猶 大  

族 掌 權 之 始 。所 羅 門 以 智 慧 和 著 作 列 入 舊  

約 著 稱 ״ 。
由 於 他 洞 察 以 色 列 的 戰 略 地 位 ，加 上  

壟 斷 近 東 地 區 的 商 業 貿 易 ，又 在 死 海 南 端  

開 採 銅 礦 ，帶 給 他 大 筆 財 富 ，使 他 可 以 維  

持 強 大 軍 隊 ，建 立 要 塞 城 （米 吉 多 י 夏  

瑣 ，以 革 倫 י 基 色 ） ，使 國 家 獨 立 而 富  

強 。不 過 以 色 列 境 內 設 立 強 迫 勞 役 （ /mw ) 
卻 極 不 受 歡 迎 ，以 致 他 的 兒 子 羅 波 安 想 繼  

續 他 的 政 策 時 ，即 導 致 了 國 分 南 北 的 命  

運 。

所 羅 門 最 足 以 自 豪 的 ，是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在 他 的 指 導 下 建 造 完 成 ，他 也 成 爲 彌 赛  

亞 君 王 的 前 身 （撒 下 七 12〜 1 6 ) 。

參 考 害 目 ：B rig h t，J o h n ， d  q/■ /s ra -

ely 2 n d  ed . W estm in ste r, 1972, p p . 2 0 6 2 4 ־ . 
H u b b a rd ， D av id  A ·， “ S o lo m o n ，” in  N B · 
D , p p . 1201 4 .־־־ 

G . L. C .

ן מ ^ '  見 2 4 0 I f

2 4 0 2 שלח   ( Ά ά / α ρ ) 拔 出 來 、拔 掉

共 用 了  2 4 次 ，大 部 分 是 指 劍  

從 劍 鞘 拔 出 來 。本 字 在 亞 喀 得 文 的 意 思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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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0 3  * ש ל ש  ( s h a la s h )

類 似 。

常 見 的 葸 思 是 拔־״ 出 j 劍 （撒  

上 十 七 51 ) 。Q a l的 主 励 分 詞 出 現 在 下 列  

這 些 經 節 中 ：士 八 10 ; 撒 下 廿 四 9 和 王 下  

三 2 6 ，用 來 描 寫 勇 士 （拿 刀 的 與 士 ） 。

另 有 一 連 串 重 要 的 經 文 ，用 的 是 Q al 

的 被 動 式 分 詞 ，用 來 描 寫 耶 和 _ 的 使 者 站  

在 路 上 ，手 裹 有 『拔 出 來 的 刀 j י  表 示 站  

著 隨 時 可 以 打 仗 ，如 民 廿 二 23 3 1 巴，י  蘭  

遇 見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並 得 著 警 誡 他 正 往 審  

判 的 道 上 墜 落 。代 上 廿 一  1 6 ，大 衛 舉 目 看  

見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站 在 天 地 間 ，手 襄 有 拔  

出 來 的 刀 。

有 二 處 經 文 需 要 簡 單 提 一 下 ，得 四 7 
〜 8 的 是 指 脱 下 鞋 子 。詩 一 二 九 6 
是 ^ 長 在 屋 頂 上 的 草 ，註 釋 者 在 此 有 二  

說 ，其 一 ， 『在 未 長 大 發 芽 之 前 』 ；其  

二 ，「在 未 被 拔 下 之 前 J ，可 能 採 取 後 者  

較 爲 合 適 （L X X 亦 是 ） 。

參 考 害 目 ：D a h o o d ，M itche ll, I I I，
A B ，p . 232· S peiser，E· A ·, “ O f  S hoes a n d  
Shekels/* O rien ta l &  B ib lica l S tu d ies U י n i- 
versity  o f  P en n sy lv an ia  P ress, 1967， pp .

־56. 151־

H. J .  A.

2 4 0 3 ^זלש*   ( s h a h z s h j  作 第 三 次 、作 三  

次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只 以 P i e l和  

P u a l出 現

母 系 名 詞  

2 4 0 3 a  18 )  $ hלש־ & t b 8 h ) 三

2 4 0 3 b  8) שי  לי ש Κ ΐ ί 8 1 ύ ) 第 三 、三

分 之 一 出 現 1 5 次  

2 4 0 3 c  三 天

前 、前 天 出 現 2 5 次 ，總 是  

與 或 相 連  

2 4 0 3 d ^זל^זים   三  十

這 是 「三 j 的 複 敝  

2 4 0 3 e ש  לי #  I  第 三 部 分

( 度 班 衡 ） 出 現 過 兩 次  

2 4 0 3 f ש  לי #  I I  一 種 樂

器 ，三 根 炫 （？ ）或 三 角 形  (?)或 三 個 样 （？ ）

2 4 0 3 g  ( s h a i i s k )  I I I  帶 盾

牌 者 、軍 長 出 現 十 六 次  

2 4 0 3 h  的 奴 第 三 代  

24031  | ם שי ^ל  ( s h a l i s h t m ) (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 של^זום，
( 未 修 正 的 煎 法 ） 

美好的事物

e h a l o s h  -Η.
此 數 字 在 舊 約 聖 經 意 義 重 大 。是 第 一  

個 複 數 數 字 （二 被 視 爲 雙 數 ） ，很 自 然 用  

來 代 表 一 個 完 整 循 環 的 最 小 單 位 。在 聖 經  

中 ，三 天 、三 星 期 、三 個 月 、三 年 都 是 經  

常 出 現 的 詞 彙 ，逭 絕 非 巧 合 。以 斯 拉 召 聚  

猶 太 人 在 流 入 亞 哈 瓦 的 河 邊 ，住 了 三 曰 才  

回 耶 路 撒 冷 （拉 八 1 5 ) ，三 天 中 他 發 現 沒  

有 利 未 人 在 那 與 。此 處 三 天 顯 然 是 最 後 的  

預 備 期 ，當 他 們 抵 達 耶 路 撒 冷 時 ，又 在 那  

裏 住 了 三 日 後 才 把 所 帶 的 金 銀 和 器 皿 都 核  

對 了 （拉 八 3 2 〜 3 3  ) 。相 同 地 ，尼 希 米 回  

到 耶 路 撒 冷 後 也 住 了 三 天 ，才 開 始 勘 査 城  

牆 （尼 二 11 ) 。

要 執 行 公 義 但 又 考 慮 要 有 恩 典 時 ，三  

天 似 乎 是 一 段 恰 當 的 時 間 。這 樣 ，約 瑟 把  

他 的 兄 弟 們 關 在 監 牢 裏 三 天 （ 創 四  

二 1 7 ) 。以 色 列 人 有 饑 荒 一 連 三 年 （撒 下  

廿 一  1 ) ，之 後 大 衛 求 問 耶 和 華 才 知 原  

因 。乾 旱 持 續 三 年 ，以 利 亞 方 求 雨 （王 上  

十 八 1 ) 。在 每 一 個 例 子 裏 都 是 因 報 應 而  

有 懲 罰 ，又 以 恩 典 跟 隨 其 後 。很 可 能 這 也  

是 耶 穌 死 後 三 天 在 墳 墓 裏 的 含 義 ，代 表 人  

的 罪 受 到 完 全 的 審 判 ，然 而 還 是 恩 典 得  

勝 。

此 外 一 件 事 件 三 次 也 表 達 了 一 種 至 終  

和 確 定 的 含 義 。以 利 亞 三 次 伏 在 孩 子 的 身  

上 ，使 死 去 的 孩 子 回 復 生 氣 （王 上 十  

七 21 ) 。利 亞 生 過 第 三 個 孩 子 之 後 י 她 覺  

得 雅 各 應 該 能 完 全 的 接 納 她 （ 創 廿  

九 34 ) 。亞 倫 的 祝 福 也 是 三 * 祝 福 （民 六  

2 4 〜 2 7 ) ，其 中 三 次 以 耶 和 華 的 名 字 祝 福  

以 色 列 民 י 與 赛 六 3 的 三 叠 聖־״ 哉 』 ，雖  

然 都 不 足 以 作 爲 三 位 一 體 敎 義 的 佐 證 י 但  

至 少 和 新 約 的 啓 示 並 不 矛 盾 。

作 爲 複 數 的 最 小 單 位 י 三 很 適 合 代 表  

一 群 親 密 的 朋 友 或 伙 伴 。如 大 衛 的 三 個 勇  

士 （撒 下 廿 三 י 9 是 三 十 個 勇 士 之 中 的 佼  

佼 者 ） ；耶 穌 十 二 個 門 徒 中 ，也 有 三 個 是  

最 親 密 的 。

以 色 列 過 完 三 個 主 要 的 節 期 ，就 過 完  

宗 敎 上 的 一 年 （出 廿 三 1 4 ， 17 ) ，·但 以 理  

也 規 定 自 己 一 天 禱 吿 三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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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0 5 ם  ש  ( s h e m )

軍 長 、帶 盾 牌 者  

原 本 是 指 戰 班 中 的 第 三 個 人 י 他 傘 著  

盾 牌 י 成 爲 戰 士 的 助 手 。此 乃 由 赫 人 和 亞  

述 人 習 俗 而 來 ，王 下 九 2 5 所 提 的 艰 甲 即  

是 。不 過 一 般 說 來 ，本 字 用 得 更 廣 י 指 髙  

級 軍 官 ，是 服 事 君 王 的 （參 王 下 七 2 ; 十  

25 ) °

5Λα/isA im  (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 ， 

( 未 修 正 的 寫 法 ） 美 好 的 亊 物 （箴 廿 二  

20 )
本 字 非 常 麻 煩 。K J V 、N A S B 、 N IV  

邊 註 作 excellen t th in g s י  「 美 好 的 取  

物 J י 視 之 爲 的 複 數 ；R S V 、 N IV  
和 許 多 版 本 作 th ir ty  s a y in g s， Γ三 十 句  

話 J י 乃 從 而 來 。另 一 個 可 能 性  

是 ， Γ 從 前  j  ( N IV  和  N A SB  
之 邊 註 ） 。這 問 題 因 相 類 的 埃 及 文 獻 『阿 

曼 尼 膝 比 （A m en -em -O p et ) 智 怒 密 J 而 更  

趨 複 雜 ，該 文 獻 也 分 成 卅 章 ，並 要 人 注 意  

「這 三 十 章 』 。有 人 說 箴 廿 二 2 2 〜 廿  

四 2 2 亦 可 分 爲 卅 句 格 言 ，乃 參 考 此 埃 及 文  

獻 。不 過 首 先 ，若 說 箴 言 ^ 乃 依 循 埃 及 文  

獻 可 算 是 過 於 誇 張 ，並 且 在 此 段 箴 言 後 半  

部 根 本 找 不 到 任 何 相 仿 。第 二 ，將 此 段 箴  

言 分 成 卅 句 話 並 未 定 論 ，它 還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分 法 。何 況 這 類 文 獻 分 爲 卅 段 可 能 是 一  

般 惯 用 的 形 式 ，埃 及 文 獻 和 這 段 箴 言 都 採  

取 此 形 式 。 詳 細 討 論 參 H a rr is，R . L .， 

“ P ro v erb s ，” W B C，頁 5 5 6 —5 7 。

參 考 害 目 ： F o r  P o p e， M ·，

“ N u m b e r,” in  ID B . W h ite，W ” “ N u m -  
ber/*  in Z P E B . F o r  Shaiish: T h o m p so n , 
J· A ·， “ C h a r io t ，” in Z P E B . A I, p. 122. 
W evers，J. W .， “ C h a r io t ， ” in ID B .

H . J .  A .

^זל^זים  見  2403d
ם שי לי ש  ，未 修 正 的 窝 法

爲 ם  שו ל ש . 見  2403i 
שם ̂々ז  見  2403c

2 4 0 4  那 衷

Μ ά /η 是 非 常 普 通 的 副 詞 ，和 烏 加 列 文  

、阿 拉 伯 文 r a m m a和 /wwmof，古 亞 關  

文 ·y/zw和 聖 經 亞 傲 文 M m /m ?爲 同 源 字 。 

本 字 可 指 ⑴ 地 方 ，如 摩 七 1 2 ，亞 瑪 謝

又 對 阿 摩 司 說 ： Γ 你 逭 先 見 哪 ，要 逃 往 猶  

大 地 去 ，在 那 哀 蝴 口 י  那 哀 說 豫 言 j 。⑵  

奪 格 的 （a b l a t i v a P 表 離 開 ）用 法 י 與 介 系  

詞 m m 連 用 ，如 削 二 1 0 的 Γ 從 那 裏 j  ; 
王 上 十 七 1 3 的 Γ 從 它 j 即 Γ 出 於 它 _!。⑶  

方 向 ，帶 或 不 帶 ז 表 方 向 的 心 J 如 创 二  

י 8 把 所 造 的 人 安 脰 到 那 哀 （另 見 耶 十 九 2 
) 。⑷ 時 間 性 的 『那 時 J ，如 詩 一 三 二 17 
， ^ 那 時 我 要 叫 大 衛 的 角 發 生 』 。

H . J .  Α .

2 4 0 5 ם  ש  名 字

本 名 詞 共 出 現 8 6 4 次 ，只 有 不 到 90 
次 是 複 數 。本 字 之 字 源 無 從 知 曉 。有 二 種  

早 期 的 推 測 已 不 爲 今 人 所 接 受 ：R e d s lo b (  
Z e it , deu t. m orgenlandische G esell scha ft 
1872: 751 —56 ) 想 要 把 本 字 說 成 是 源 自 字  

根 A m v v『是 髙 的 』 ，從 而 爲 紀־״ 念 性 建 築  

物 j  ( 創 ^ -一  4  ) 或 『大 能 j 、 「完 美 j 
( 詩 五 四 1 〔H 3 〕 ； 另 一 說 法 則 認 爲  

是 ‘ 的 短 型 。但 是 由 學 者 W . R. 
S m ith  ( K in sh ip ， 213 ) 所 提 出 的 看 法 卻 認  

爲 θΛέτη是 從 阿 拉 伯 字 根 作 記 號 或  

標 誌 』而 來 י 爲 一 顯 於 外 的 記 號 ，以 示 某  

物 或 某 人 與 他 者 有 別 ，此 說 較 爲 近 代 學 者  

所 接 受 。 .
在 舊 約 中 一 個 人 的 名 字 經 常 是 包 括 存  

有 、特 性 和 名 聲 等 諸 方 面 的 含 意 （撒 上 廿  

五 25 ) 。Μ έ τ η 的 複 數 經 常 譯 爲 「人 名 的  

數 目  j  ( 如 民 一  2 ，1 8 ， 20 ; 三  4 0 ， 43 ; 

廿 六 55 ) 。 ״ 消־ 滅 某 人 的 名 字 」即 是 消 滅  

這 人 （申 七 24 ; 九 14 ; 撒 上 廿 四 2 1 〔 Η  

2 2 〕等 ） 。孩 子 的 名 字 常 表 達 出 父 母 祈 盼  

孩 子 長 大 後 應 有 的 特 色 。這 在 改 名 的 事 上  

特 別 明 顯 י 如 雅 各 改 名 爲 以 色 列 （創 卅 五  

10 )  °

値 得 一 提 是 有 些 經 文 是 用 名 字 作 爲 一  

種 文 字 技 巧 （有 7 9 處 ） י 如 耶 一  11 〜 12 

; 彌 一1 5 〜 10 ;־  何一 5 〜 4 等״  ：同 樣 用 法  

也 出 現 在 埃 及 文 獻 上  ̂
是 關 於 三 胞 胎 嬰 孩 誕 生 的 故 事 ，以 及 他 們  

如 何 被 命 名 ，並 對 每 一 個 名 字 各 記 載 一 段  

雙 關 語 ！

Y H W H 道 名 字 一 י 般 的 母 音 標 法 是  

Y a h w e h ，是 舊 約 名 字 神 學 中 偉 大 的 主 題 。 

出 六 2 〜 3 ，神 曉 諭 摩 西 說 ， 我־״ 從 前 向 亞  

伯 拉 罕 以 撒 雅 各 顯 現 爲 全 能 的 神 ，至 於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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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0 6  * ד מ ש  ( s h a m a d )

不 過 耶 和 華 的י『名 耶 和 華 他 們 未 曾 知 道 

所 以 不 少י名 字 在 創 世 記 已 出 現 過 1 5 0 次 

學 者 產 生 誤 解 ，以 爲 創 世 記 的 道 些 部 分 是 

晚 期 作 品 · 要 不 就 是 五 經 的 二 派 傅 統 相 互 

矛 盾 。其 寅 問 題 的 答 案 在 於 出 六 2 〜 3 的 反 

身 N i p h a l動 詞 ， 和 在 全 能 的 神 （E1 
S h ad d a i ) 之 前 的 表 特 質 的 介 詞 Z / ( 价 /Λ 

*和 它 在 丫 81^611之 前 擴 大 的 語 

這 段 經 文 中 神 所 宣 稱 是，י氣 。道 樣 一 來 

「我 顯 明 我 自 己 ，是 以 全 能 之 神 （E1 
但 我י〔S h ad d a i ) 的 特 質 〔价 /Λ 汾 從 价 /此 

未 以 耶 和 華 的 特 質 （此 處 雖 無 介 詞 ，但 

仍 有 表 特 質 〔价 〕的 意 味 ）向 他 們  

啓 示 我 自 己 』 。同 樣 的 意 義 也 隱 含 在 出 三 

1 3 的 疑 問 句 中 ，該 處 所 用 的 m 0 「什 麼 J 
是 指 詢 問 一 個 人 的 特 性 ，而 m i『誰 』才 是

詢 問 身 份。

些 經 文 中 ， sASm ( 耶 和 華״在 一 

的 名 字 ）和 神 自 己 苡 難 區 分 ，以 致 幾 乎 等 

，( 於 神 顯 現 （出 廿 三 2 0 〜 2 1  ; 赛 卅 27 

差 不 多 像 是 在 指י而 在 各 處 立 祂 名 的 所 在 

基 督 的 顯 現 （出 廿 24 : 申 十 二 5 ; 撒 下 七

1 3 等）。

神 的 名 字 也 代 表 神 在 聖 潔 與 眞 實 中 整 

體 的 自 我 彰 顯 （詩 廿 二 2 2 〔 Η  2 3 〕 ） 。人 

可 以 奉 耶 和 華 的 名 而 「行 』 ，即 指 百 姓 依 

。(照 神 的 敎 訓 過 每 天 的 生 活 （彌 四 5 
有 一 些 重 要 的 公 式 或 介 詞 片 語 用  

稱 爲 某 人 名 下 J־״。了  Μ έ τη，頗 値 得 探 討 

表 示 擁 有 某 物 並 保 護 之 。如 大 衛 以 其 名 命 

之 於 城 （撒 下 十 二 28 ) ; 七 個 女 人 要 求 歸 

在 一 個 男 人 名 下 （赛 四 1 ) ; 或 稱 列 國 在 

神 的 名 下 （摩 九 12 ) ; 或 稱 以 色 列 人 在 神 

的 名 下 （赛 六 三 19 ) 。這 些 片 語 應 和 「給 

他 起 名 j  Μ —  Γ 有 別 （士 八 31 ; 王 

下 十 七 34 : 尼 九 7 ) ，後 者 是 起 新 名 之 意 

。更 常 見 的 用 法 是 「靠 著 蔺 眾 之 耶 和 華 的 

名 J 或  ( 撒 上 十 七 

45 ;王 上 十 八 32 ; 耶 十 四 14 ; 申 十 八 20

與  v o n  R a d  ( S tu d ies  in  D e u te r- 
o n o m y ，頁 3 7 〜 4 4  ) 所 強 調 的 相 反 ，『名 

字 神 學 』並 不 能 取 代 較 古 的 『耶 和 華 榮 耀 

神 學 』 ，後 者 是 與 約 櫃 、雲 彩 和 火 有 關。 

v o n  R a d 以 爲 可 能 有 一 個 演 化 性 的 發 展 過 

程 ，有 形 體 的 同 在 經 此 過 程 便 被 更 複 雜 的 

趨 勢 取 代 · 趨 向 於 這 些 觀 念 的 本 質 ：約 櫃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耶 和 華 的 面 、神 的 榮 耀

、耶 和 華 的 名 都 被 人 拿 來 ，作 爲 神 同 在 的  

代 表 及 確 證 。但 我 們 應 該 說 這 是 我 們 的 主  

爲 三 位 一 體 全 然 顯 現 和 他 的 兒 子 道 成 肉 身  

所 作 的 預 備 。

參 考 密 目 ：M o ty e r，J· A ·，77^  /?eve/ar/wz 
o f  the  D ivine N a m e9 L o n d o n  : T y n d ale , 
1956， p p ־31 3 . ־ . B ie ten h a rd， H an s, 
kl〇n o m a ^  in  T D N T , p p . 2 5 2 6 1 ־ ־ . 

T H A T ，II, pp . 9 3 5 —62·

W . C . K .

2 4 0 6  ” 碑  ( s h A m a d ) 败 戚 、龛淨

( Ni p h a l  ) 、消 滅 、纖 滅  

( Hi phi l  )

M S m a d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6 3 次 。有 許 多  

希 伯 來 文 勋 詞 ，其 字 義 都 包 含 有 『毀 滅 j  
之 意 （有 3 8 個 希 伯 來 文 動 詞 在 K J V 都 一  

次 或 一 次 以 上 被 譯 作 d e s tro y  ) 。但 其 中 很  

多 只 在 一 些 特 定 的 上 下 文 中 才 有 這 樣 的 意  

義 ，如 紜 烚 原 意 爲 「完 成 J ，但 其 Piel 
可 意 爲 結 束 、毀 滅 』 。相 似 的 是  

「 呑 囉 』 、 『 聚 集 』 等 字 ， 至  

於 sA S m arf則 總 是 意 爲 级 滅 、織 滅 ，且 都  

在 復 仇 或 神 的 審 判 的 有 關 經 文 中 出 現 。

5^ 7 ^ 0 ^ 連 接 的 受 詞 大 部 分 是 人 ，或 是  

國 家 （ 申 四 26  ; 廿 八 2 0 ，2 4 ， 45 ) ，或  

是 列 邦 （申 七 23 ) 、一 個 家 庭 等 。本 動 詞  

6 3 次 出 處 中 י 只 有 四 次 （利 廿 六 30 ; 民 卅  

三 52 ; 何 十 8 ; 耶 四 八 8 ) 以 非 人 的 事 物  

爲 其 受 詞 。

所 描 繪 的 毀 滅 經 常 是 指 突 發 性  

的 災 禍 ，例 如 戰 爭 或 大 的 屠 殺 ，但 有 一 次  

是 指 由 於 旱 災 及 壓 迫 帶 來 的 損 耗 所 致 （申 

廿 八 4 8 ， 63 ) 。還 有 一 處 經 文 指 出 神 是 造  

成 毀 滅 （ sASmarf ) 的 主 因 ，而 祂 的 百 姓 則  

是 施 行 毀 滅 （’劢 ^ ^ ) 的 工 具 （申 九 3 ) 。

毀 滅 可 能 是 永 久 性 的 （如 摩 押 ，耶 四  

八 42  ; 雅 各 ，創 卅 四 30 : 神 的 敵 人 י 詩  

八 三 1 0 〔 Η  1 1 〕 ） 。少 數 幾 次 是 暫 時 性  

的 ，如 王 下 十 2 8 ，耶 戶 毀 滅 了 巴 力 ，但 巴  

力 的 根 卻 仍 存 留 י 直 至 以 後 又 伺 機 興 起 （ 

王 下 廿 一  3 )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 ，II. p p . 9 6 3 - 6 4 -
H . J .  A .

2 4 0 7 ה  מ ש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0 7 a  | !ים5ז ^ ( s h a m a y 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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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0 8  8)  ^ ט מ ז h a m a t)

天 空、

同 源 字 根 有 烏 加 列 文 M m m ，亞 喀 得 

雨 』 ，複 數 指 「天 空״ 文־ ( 眾 數 指 

J ) ，亞 蘭 文 、阿 拉 伯 文 和 南 阿 拉 伯 文 亦

有°
的 用 法 可 分 爲 二 大 類 ：⑴ 形 

體 上 的 天 空 ，⑵ 神 居 所 的 稱 調 。在 第 一 類 

有י意 義 中 ，天 空 泛 指 一 切 地 面 以 上 之 物 

一 些 經 文 指 全 部 ，也 有 一 些 則 傲 指 一 部 分 

( 1 。天 和 地 放 在 一 起 則 構 成 宇 宙 （創 一 

天 含 下 雨 （创 八 2 ) 、下 雪 （赛 五 五 10。 

下 霜 （ 伯 卅 八 29 ) 、 降 火 （ 王 下、( 
一  10 ) 、滴 露 （申 卅 三 13 ) 、發 出 爾 爾 

(撒 上 二 10 ) 。並 懸 有 日 、月 、行 星 和 星 

星 （創 一  14 ; 十 五 5 ; 赛 十 四 12 ; 摩 五 

2 6)。亞 二 6 〔 H 1 0 〕提 及 天 的 四 風 ；詩 

一 三 五 7 說 神 從 祂 府 庳 中 帶 出 風 來。

; 天 空 經 常 會 被 說 成 有 窗 戶 （创 七 11 
王 下 七 2 ; 瑪 三 1 0 ，不 過 此 處 窗 戶 比 較 像 

見 ‘ ) : 門 （gatesי用 於 澆 灌 的 水 閘 

( ，創 廿 八 17 ) ; 戶 （d o o r s ，詩 七 八 23 
柱 子 （伯 廿 六 11 ) ; 根 基 （撒 下 廿 二 8; 

祂 展 開 天 如 可 住 的 帳 棚 J ( 赛 四 十』。(
° ( 22
這 些 比 喩 性 的 說 法 不 必 再 說 成 是 採 自 

異 敎 的 宇 宙 觀 ，就 像 今 日 的 用 語 『日 落 J 
不 代 表 對 天 文 學 的 無 知 。這 種 意 象 常 是 就 

現 象 來 說 的 ，旣 方 便 又 生 勋 。道 樣 ，以 色 

列 人 不 順 服 時 ，會 發 覺 天 如 鐵 （利 廿 六 19 
或 如 銅 （申 廿 八 23 ) ，而 不 降 下 所 需，( 

的 豐 沛 雨 量 。如 果 我 們 認 爲 以 天 爲 金 屣 圆 

1 4 的 槪 念 而 來， 8 י 是 從 创 一י物 的 假 設 

則 上 述 經 文 將 顯 得 毫 無 意 義 ，因 爲 如 果 是 

這 樣 ，天 就 已 經 是 金 屬 作 的 了。 

字 是 從 意 爲 「鎚 打 出 j 和 「伸 展 （金 屬 成 

但 其 中 僅 取 其 延 伸 與י片 ） 』的 動 詞 而 來 

穹 蒼 j״ 覆。־ 蓋 之 意 ，而 非 金 翮 苡 體 之 意

是 一 個 可 以 接 受 的 譯 詞。

是 指 神 的 居 所 （申י天 的 另 一 類 意 義 

廿 六 15 ; 王 上 八 3 0 ) ; 祂 自 天 上 锥 管 地 

上 一 切 的 活 動 ，按 其 旨 意 行 事 。正 如 天 的 

高 不 可 及 ，照 樣 神 的 意 念 和 道 路 亦 非 人 所 

能 理 解 的 （赛 五 五 8 〜 9  ) 。神 擁 有 絕 對 的 

統 治 權 （詩 二 4 ) 。祂 能 施 行 審 判 （創 十 

九 2 4 f f · ) 與 救 臜 （詩 五 七 3 〔 Η  4 〕 ；申 

卅 三 26  ) 。耶 廿 三 2 4 說 耶 和 華 充 滿 天 與 

地 ，而 所 羅 門 也 承 認 天 和 天 上 的 天 尙 且 不

夠 神 居 住 。因 爲 無 論 天 是 如 何 的 廣 大 י 也  

只 是 神 創 造 的 一 小 部 分 。因 此 所 羅 門 無 意  

以 爲 神 溉 要 他 所 建 的 聖 殿 ，或 以 爲 道 殿 能  

容 得 下 神 居 住 。但 神 屈 尊 降 卑 臨 及 聖 殿 ， 

垂 聰 罪 人 的 禱 吿 ；所 以 ，赛 五 七 1 5 說 ，神  

雖 住 在 高 天 י 也 與 心 娌 痛 悔 謙 卑 的 人 同  

居 。

諸 天 述 說 神 的 榮 耀 （詩 十 九 1 〔 Η 2 〕

) ，表 明 祂 的 公 義 （詩 五 十 6 ) ，也 讚 美  

祂 （詩 六 九 3 4 〔 Η  3 5 〕 ） 。天 雖 然 宏 偉 浩  

瀚 ，但 也 只 不 過 表 明 出 造 物 主 的 偉 大 י 不  

能 成 爲 人 類 所 膜 拜 的 對 象 （出 廿 4 ; 耶 四  

四 1 7 〜 2 5  ) 。縱 使 天 是 神 的 资 座 ，但 有 一  

天 也 要 像 烟 雲 消 散 （赛 五 一  6 ) ，並 被 捲  

起 好 像 咨 卷 一 般 （赛 卅 四 4 ) 。然 後 神 要  

再 造 一 個 新 天 新 地 ，不 再 有 罪 居 於 其 中 （ 

赛 六 五 17 ; 六 六 22 ) 。這 樣 完 全 救 贐 的  

喜 樂 與 榮 耀 ，便 將 在 所 有 的 被 造 物 上 反 映  

出 來 。

參 考 會 目 ：G a s te r，Τ· Η ·， “ H eav en ，” in 
ID B . Innes, D . K ., “ H eav en  a n d  Sky in 
th 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E Q  43: 131 — 43· 
M o rris , L . L ., H eaven , in  N B D . von 
R a d , G · ， in  T D N T ， V , pp . 502—9· 
R a y b u rn , R. G . “ H ea v e n ,” in W B E . 
R o sm arin , T ru d e , W ., “ T h e  T erm  fo r  ‘Ai- 
r ， in  th e  B ible,” JB L  51: 71 —72. S m ith， 

W . M ·， “ H ea v e n ，” in Z P E B . T H A T ，I I， 

pp . 9 6 5 —69·
H. J .  A.

ה 見  2409d
ה ^ מו ש  見  2412d

2 4 0 8 ט  מ $  ( s h d 7n a ! ) 歇 息 、敌络

衍 生 詞

2 4 0 8 a 裕 ^מ>^ה1  兔 用 了

^ 次 ，總 是 與 & 務 的 豁 免 有 關

本 動 詞 具 有 贸 體 和 比 喩 的 雙 重 含 義 。 

實 體 可 指 使 某 物 或 某 人 掉 落 或 扔 下 （某  

物 ） 。撒 下 六 6 和 代 上 十 三 9 爲 平 行 句  י

在 此 本 励 詞 一 般 有 二 _ 翻 譯 ：⑴ 牛 絆 跌  

( A S V 、N E B 、R S V 、N I V 、K eil ) ⑵ 牛  

弄 翻 了 它 （N A S B 、K B  ) 。由 於 Q al — 般  

說 來 是 及 物 動 詞 ，所 以 ⑵ 的 譯 詞 似 乎 較 合  

適 ，指 牛 使 約 櫃 掉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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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0 9 ם  מ ש  ( s h a m e m )

名 詞 ^ 饥^ 极 只 出 現 在 申 命 記 ，都 帶  

有 俄 務 豁 免 之 ；̂  ( 申 十 五 1〜 2 ， 9 ; 州־一  

10 ) 。律 法 上 規 定 י 每 逄 第 七 年 ，要 施 行  

豁 免 י 凡 價 主 要 把 所 借 給 鄰 舍 的 豁 免 了 ， 

這 使 人 再 次 想 到 神 的 赦 免 之 恩 ，並 將 逭 種  

赦 免 的 精 神 表 現 在 我 們 個 人 的 人 際 關 係  

上 °
在 出 廿 三 1 1 ，是 本 励 詞 的 另 一 種 用  

法 י ז 只 是 第 七 年 ，要 叫 地 歇 息 י 不 耕 不  

種 J י 這 命 令 敎 導 我 們 順 服 並 信 靠 神 的 供  

應 。神 應 許 祂 對 遵 行 七 年 讓 地 休 息 或 施 行  

豁 免 之 人 的 祝 福 · 將 遠 遠 超 出 他 所 损 失  

的 。

參 考 咨 目 ：H o en ig , S idney  B .， “ S a b b a ti-  
cal Y ears a n d  th e  Y e a r  o f  Ju b ile e ״,  JQ R  
59: 2 2 2 36 K .־־־־  line , M e re d ith , G ., T rea ty  
o f  the G reat K ing0 E e rd m an s , 1963, p . 88f.

H . J .  A .

見  2407a 
8) י  נ מי ש Km%nl) ^  2411c 
ת י נ מי ש  (e K m ln li)  M, 2411c 
ר מי ש  (aham lr) M  2416a

2 4 0 9  被 荒 庵 、遭 荒 涼

衍 生 詞

2 4 0 9 a  D pg 荒 麼

2 4 0 9 b ה  ^ ש  荒 涼

2 4 0 9 c  Γ^?ρρ 荒 涼 （結

卅 五 7 )
2 4 0 9 d  tn?p^  ( 8 h a m m h ) 荒/ 亦 、嘴 

骇

2 4 0 9 e  8) ו  מו ^ ש h im m d m d n ) 荒 膝  

、 犛 惶 （是 因 神 審 判 臨 到 而  

引 起 心 中 頹 喪 荒 瘛 的 感 覺 ，結  

四  16 ; 十 二  19 )
2 4 0 9 f  荒 涼 （

結 六 14 ; 卅 三 28  ) 、背 骇 （ 

結 五 1 5 )

sA am aw 與 其 衍 生 詞 在 迅 約 中 出 現 195 
次 ，聖 經 亞 蘭 文 部 分 一 次 。本 字 根 的 含 義  

中 有 一 基 本 槪 念 ，即 由 某 種 大 災 難 引 起 的  

荒 庵 ，經 常 是 由 於 神 的 審 判 所 引 起 。励 詞  

和 衍 生 詞 常 常 與 密 切 相 連 ， 

其 語 義 也 常 有 重 叠 ；不 過 的 蕋 本 含  

義 乃 是 乾 旱 、燥 熱 並 草 木 : ^ 竭 。這 可 能 是

因 密 判 造 成 的 י 但 絕 非 蛊 然 如 此 。 

而 Μ ά /η α η 則 不 必 然 包 含 熱 氣 或 乾 燥 的 意  

思 ’ 反 倒 是 描 寫 經 過 審 判 和 天 災 的 結 果 。

荒 涼 最 常 指 地 方 或 事 物 。赛 六 四 1 0 ,  
以 赛 亞 禱 吿 ，願 神 復 興 耶 路 撒 冷 ，因 爲 耶  

京 在 神 的 審 判 之 下 已 成 爲 荒 場 。珥 二 3 形  

容 原 本 美 如 伊 甸 之 地 ，在 蝗 災 過 去 之 後 ， 

卻 成 爲 荒 涼 的 曠 野 。其 他 成 爲 荒 涼 的 對 象  

有 邱 壇 （結 六 6 ) ; 耶 路 撒 冷 的 城 門 （哀  

一  4  ) ; 住 處 （詩 六 九 2 5 〔 Η  2 6 〕 ） ··倉  

廩 （珥 一  17 ) ; 大 路 （赛 卅 三 7 〔 Η  8 〕

) ; 祭 壇 （結 六 4 ) 。

但 以 理 极 中 有 四 處 經 文 ，是 用 本 動 詞  

的  P o le l ( 和  ) 。 用 法

是 使 役 （更 好 的 說 法 是 「作 爲 性 』 ， 

fac titiv e  ) ，相 似 於  H ip h i l，不 過  H iph il 
— 般 說 來 是 指 物 質 上 的 荒 廢 ，而 P o le l似  

乎 是 比 較 強 調 由 於 某 人 使 得 聖 所 和 聖 壇 被  

玷 汚 ，使 其 不 適 於 敬 拜 及 服 事 （但 八 13 ;
-一  31 ; 九 2 7 和 十 二 11 ) 。前 面 二 處 經  

文 是 指 安 提 阿 哥 伊 比 法 尼 使 祭 祀 與 供 獻 止  

息 一-־1；  3 1 說 他 設 立 那 r 行 毀 壞 可 憎 的 J 
( ) ，一 般 認 爲 是 指 設 立 異 敎 祭 壇  

、拜 偶 ^ 之 事 。他 的 行 爲 正 是 敵 基 督 的 前  

兆 （但 九 27  ; 十 二 11 ) 。耶 穌 提 及 那 將  

來 敵 基 督 的 拜 偶 像 舉 動 ，與 但 以 理 所 記 雷  

同 ， 那־״ 行 毀 壞 可 憎 的 站 在 聖 地 j  ( 太 廿  

四 1 5 ; 十 三 1 4 ) 。由 於 聖 所 被 玷 汚 使 得  

敬 拜 止 息 ，因 爲 不 適 宜 舉 行 敬 拜 。

有 一 些 特 殊 的 經 文 中 ，個 人 是 被 荒 廢  

的 對 象 。耶 利 米 說 他 自 己 曾 經 被 撕 碎 ，「 

使 我 淒 涼 J ( 哀 三 11 ; 也 參 一  13 ) 。明  

顯 地 這 裏 是 比 喩 性 的 意 義 。另 有 三 處 經 文  

是 指 一 個 婦 人 被 撇 棄 爲 荒 涼 的 。赛 六 二 4 
，當 神 救 贖 祂 百 姓 的 時 候 ，百 姓 不 再 被 稱  

爲 撇 棄 的 ，荒 涼 的 婦 人 י 乃 成 爲 耶 和 華 喜  

悅 的 （ H e p h z ib a h H י  ep h z i : 「我 的 喜 悅  J 
、 b a h  : Γ 在 她 』 ，參 Λ&/7ω712 b׳   ) 和 有 夫  

之 婦 （ B eu lah  ) 。赛 五 &  ^ 也 是 類 似 的 經  

文 °
從 上 面 的 論 述 中 ，不 難 看 出 本 励 詞 的  

第 二 種 主 要 意 思 是 怎 樣 衍 生 的 。是 指 因 荒  

涼 的 景 象 而 造 成 的 騖 肢 י 逭 是 由 外 在 景 象  

產 生 的 內 心 反 應 。耶 四 9 ; 王 上 九 8 ; 詩  

四 十 1 5 〔 Η  1 6 〕都 是 例 證 。 在 王 下 廿  

二 1 9 和 申 廿 八 3 7 中 ，以 色 列 人 要 在 各 國  

中 令 人 驚 駭 。在 此 處 的 M o m m a和 笑־״ 駕  

J Γ 諷 喩 J 、 ז 咒 詛 J 並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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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 0 ו  מ ש  ( s h a m e n )  I

« A a m m S 荒 麻 、驚 驳 、荒 涼  

只 用 過  39 次 AammA 和» י   

之 間 的 差 別 י 遊 本 上 似 乎 在 於 5 A am m 5在  

大 部 分 經 文 所 強 調 的 是 ：經 由 密 判 造 成 的  

荒 廢 设 象 所 激 起 的 驚 駭 ，經 常 會 和 一 些 如  

״ 咒־ 詛 』 、 「辱 谠 』 、 ״ 笑־ 談 j 、 ״ 叱־ 责  

的 對 象 j 等 的 字 句 一 起 出 現 。 這  

樣 ·y/ZmdwS׳ 迎 常 指 荒 廢 本 身  י
而 M a m m a 則 逛 強 調 荒 廢 的 慘 狀 ，及 其 所  

造 成 的 反 應 。但 励 詞 則 包 含 二 者  

的 意 思 。

參 考 書 目 ：D ew ard , E ileen F ·， “ M o u rn · 
ing  C u sto m s in I, II  S am u e l，” JJS  23: 1 — 
27, 145 — 66· T D N T ， I I I ,  pp· 29 — 36·
T H A T ，I I，pp . 9 7 0 —73·

H . J .  A .

8) ן  מו ^ ש hem a m b n )  M  2409e 

2 4 1 0 מו  ש  I 是 肥 的

衍 生 詞

2 4 1 0 a  ( s h d m i n j  肥 的 、 豐

富的

2 4 1 0 b ו  מו ^ז  ( s k d m a n ) 肥 沃 僅 見  

於 創 廿 七 2 8 ， 39 
2 4 1 0 c ר1  מ ש  ( s h e m e n ) 油 

2 1 4 0 d  ) י ם  י מנ ש א a s h m a n n lm )

壯 人 僅 見 於 费 五 九 10 
2 4 1 0 e  9 ¥ 肥 ??ו 美 （如

赛 十 七 14 ; 但 十 一 24  )
2 4 1 0 f  犯 美 的

食 物 馑 見 於 尼 八 10

s h d m i n 肥 的 、富攸的

形 容 詞 ，用 過 1 0 次 ，表 示 繁 榮 和 安  

康 。其 同 義 字 Μ γ Γ 是 指 身 體 上 之 肥 胖 ， 

也 包 含 安 泰 康 健 之 意 。

月巴美

用 過 兩 次 ，在 創 廿 七 2 8 ，3 9 ，是 比 喩  

用 法 ，代 表 田 地 之 肥 沃 。

e h e m e n  ίώ
一 般 說 來 或 指 純 橄 欖 油 ，或 指 作 爲 香  

料 、膏 藥 之 用 的 橄 欖 油 。用 過 1 9 0 次 。同 

義 字 亦 作 「橄 横 油 j 。5A€mew是 指  

其 諸 般 用 途 的 一 般 用 字 ，而 則 指 其

新 酒 j״ 新־ 鮮 的 產 品 ，通 常 與 

和 『穀 j 相 連 ，泛 指 田 地 的 出 產。

(s A e m m 有 時 候 和 少 吵 / « 連 用 表 示 食 物 

酒 』的 一 部 分 ） 。 是 指 動 物 的 脂״  ־
油 ，不 過 它 也 可 以 比 1̂ 用 法 指 扱 好 的 或 上 

選 的 。P ie m e n 在 亞 喀 得 文 、腓 尼 基 文 、阿 

拉 伯 文 、敍 利 亞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中 都 有 同 源

字 根。

本 字 一 般 作 字 面 解 ，但 是 比 喩 用 法 也 

不 少 。通 常 指 橄 欖 油 （斯 二 1 2 ， Γ沒 藥 

或 是 把 沒 藥 和 油 摻י油 J ，可 能 指 沒 藥 汁 

雜 一 起 ） 。橄 欖 油 在 古 代 人 的 生 活 中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⑴ 作 餅 時 加 油 入 麵 粉 使 它 

脆 （王 上 十 七 12〜 1 6 ) ; ⑵ 在 許 多 方 面 與 

祭 祀 和 敬 拜 相 連 。油 本 身 就 是 祭 物 （利 二 

15〜1 6;結 四 五 1 4 ) ，或 是 與 麵 粉 相 和 

(利 八 26 ··二 1 〜 3  ; 出 廿 九 40  ) 。不 過 

有 些 祭 特 別 聲 明 不 可 加 上 油 ，如 臜 罪 祭 

( ; (利 五 11 ) 和 疑 恨 的 素 祭 （民 五 15 
3 W ^ m e n 在 授 與 聖 職 的 典 禮 中 ，有 其 重 要) 
的 象 徵 意 義 。君 王 和 祭 司 都 用 胥 油 來 資 立 

(撒 上 十 六 13 : 王 上 一  39 ; 利 八 12 ; 出 

象 徵 神 豐 富 的י）卅 2 3 〜 3 3 有 胥 油 的 作 法 

摩 西 用 膏 油 抹 帳 幕 和 其־祝 福 。利 八 1 0 ， 1 

使 他 成 聖 』 ；⑷ 在 化 妝 品 和 香י中 所 有 的 

油 也 伴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摩 六 6 ; 歌י水 上 

一  3 ; 撒 下 十 四 2 : 詩 一 〇 四 15 ) ·· (5)作 

爲 醫 藥 之 用 （赛 一  6 ) ; (6)油 是 燃 燈 的 原 

。( 料 （出 廿 五 6 ; 廿 七 20 ; 利 廿 四 2 
油 很 自 然 成 爲 富 饒 的 象 徵 。摩 西 爲 亞 

設 祝 福 說 ，「願 亞 設 享 受 多 子 的 福 樂…… 
可 以 把 腳 蘸 在 油 中 J ( 申 卅 三 24 ) 。神 對 

祂 百 姓 有 一 特 別 的 祝 福 在 申 卅 二 1 3 ， 『耶 

從 堅 石 中י和 華 ······又 使 他 從 磐 石 中 咂 蜜

吸 油 』 ，其 意 是 指 縱 然 在 土 地 贫 瘠 、物 產 

神 仍 然 要 賜 福 給 他 們י不 豐 的 悄 況 之 下

。((參 伯 廿 九 6 
喜 樂」י〔赛 六 一  3 和 詩 四 五 7 〔 H 8 

油 J 象 徴 神 特 殊 的 恩 悤 臨 到 蒙 福 的 人 身

上°
名י作 爲 励 詞 和 形 容 詞 的  

次 例 外 （ΐ?־詞  和 除  了一

六 1 0 ，心 蒙 脂 油 ，指 沒 有 反 應 ） ，其 餘 都 

指 安 寧 康 泰 和 繁 榮 景 象 。申 卅 二 1 5 和 耶 五 

神 的 百 姓 成 爲 肥 胖 昌 盛 之 後 ，就 轉 離28 י 
神 ，忘 了 是 神 賜 給 他 們 福 氣 ，和 肥 沃 的 土 

在 道 與 所 指 的 並 非 是 肥 胖 的 體 態 ，而י產

。是 富 膦 、健 康 的 悄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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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 1 ן  מ ש  ( s h m n )  I I

參 考 書 目 ：M c C a rth y ， D en n is  J·, “ H o sea  
X II  2: C o v e n a n t by  O il,״  V T. 14:215 — 21·

H . J .  A .

2411 π ־שמו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1 1 a ה  נ מ ש  ( s K m o n e h ) ה  מן י עז  
(8 Κ π ίδ η α )  ^

2 4 1 1 b ם  י מנ ש  八 十

2 4 1 1 c  ( 8 K m ln l ) י 
) ־^זמינית s h U n i t ) 第八

·s/2^mm7A是 音 樂 上 的 用 詞 י 在 代 上 十  

五 2 1 是 Γ 調 用 第 八 』 ，並 也 出 現 在 詩 六  

篇 和 十 二 篇 的 引 言 裏 。可 能 是 指 有 八 根 弦  

的 樂 器 י 或 是 八 度 音 階 。每 一 次 都 與 介  

系 詞  W  ( K J V 、 N A S B  作  u p o n ， N IV  作  

acco rd in g  to N י  A S B  在 代 上 十 五  21 
作 tim ed  to  ) 相 連 。在 代 上 十 五 2 1 中 ， 

有 許 多 音 樂 家 爲 了 慶 祝 約 榧 迎 至 耶 路 撒  

冷 ，所 以 領 首 彈 琴 ‘a l 第 八 』 。其 它 這  

類 音 樂 可 參 考 。

H . W .

ם מני ש  見  2411b

2 4 1 2  聽 見 、順 從

衍 生 詞

2 4 1 2 a  + ע1ש?  聲 音 僅 見

於 詩 一 五 〇 5
2 4 1 2 b ש?ןע1   報 告

2 4 1 2 c  | ע ע1ש  ( M d m a ‘ ） 消 息 、 名 

聲

2 4 1 2 d ו  ה נ י מ ש  新 聞 、

播 言

2 4 1 2 e  溝 通

( 使 ^ 形 式 ， 「使 某 事 被 聽  

聞 j ，結 廿 四 26  )
2 4 1 2 f  ） 耳 聞 僅

見 於 赛 一-־1  3
2 4 1 2 g  ΓφϊΡ^Ρ ״α ί) 臣 服

之 ^  ( 赛 ^ -一  1 4 ) 、獲 術 長  

( 撒 上 廿 二 14 ; 撒 下 廿 三 23 
= 代 上 一-|־  2 5 )

彎

動 詞 在 ״   Q a l、N ip h a l 、 P iel
( 兩 次 ）和 H i p h i l共 出 現 1 ,0 5 0 次 。亞

喀 得 文 、亞 蘭 文 、阿 拉 伯 文 、烏 加 列 文 和  

衣 索 比 亞 文 中 都 有 同 源 字 根 。本 動 詞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接 收 到 一 個 信 息 或 僅 僅 一 個 聲  

音 。 同 義 字 是 g0s7za6的 H ip h i l「 注 意  

J 、 『 聆 聽 』 ״ »δζα״； ־ 傾 聰 』 ， 是  

由 耳 杂 J 而 來 的 動 詞 ，即 用 耳  

杂 J ; 以 及 r ״ 回 答 j 。

^ 5 ^ ^ ‘ 的 签 本 意 思 是 聽 到 ，但 以 許 多  

方 式 延 伸 其 義 ，一 般 是 包 含 有 效 的 聽 見 或  

傾 聰 ：⑴ 聽 、注 意 ，⑵ 順 服 （和 『命 令 j  
等 字 連 用 ） ，（3 )回 答 祷 告 、聽 見 ，（4)瞭 

解 ，⑸ 帶 著 評 斷 的 態 度 聽 話 、察 驗 （法 庭  

上 ） 。其 衍 生 字 幹 則 帶 有 特 定 的 適 當 意

本 動 詞 的 基 本 用 法 極 多 ，如 民 十 二 2 
( 耶 和 華 聽 見 米 利 暗 和 亞 倫 毀 謗 摩 西 的  

話 ） ；申 四 1 2 ( 耶 和 華 從 火 焰 中 對 以 色 列  

人 說 話 ，但 他 只 聽 聲 音 卻 沒 有 看 見 形  

像 ） ；創 三 8 ( 亞 當 和 夏 娃 在 園 中 聽 見 耶  

和 華 的 聲 音 ） 。聽 見 的 受 詞 也 可 以 是 一 獨  

立 的 子 句 ，如 創 卅 七 1 7 ，『我 們 聽 見 他 們  

說 』 ；創 十 四 1 4 ，『亞 伯 蘭 聽 見 他 侄 兒 被  

擄 j  ; 士 七 1 1 ，『 你 必 聽 見 他 們 所 說  

的 J °
注 意 地 聽 的 意 義 可 在 下 列 經 文 找 到 例  

子 ：創 三 17 ( 亞 當 聽 從 妻 子 的 話 י 即 表 示  

他 服 從 夏 娃 的 領 導 ） ；王 上 廿 二 1 9 ，『你  

要 聽 耶 和 華 的 話 』 ；詩 八 一  1 1 C H 1 2 〕 ， 

־1 無 奈 我 的 民 不 聽 我 的 聲 音 ■ ! ; 箴 十  

二 1 5 ， ־1 惟 智 慧 人 肯 聽 人 的 勸 敎 ■ !。這 種  

用 法 和 順 從 差 不 多 ，如 出 廿 四 7 ; 赛 四 二  

2 4 ， r 也 不 聽 從 他 的 訓 誨 J ; 尼 九 1 6 ，

Γ 但 我 們 的 列 祖 …… 硬 著 頸 項 不 聽 從 你 的  

誡 命 ; 耶 卅 五 1 8 ， Γ萬 軍 之 耶 和 華 以 色  

列 的 神 如 此 說 ，因 你 們 聽 從 你 們 先 祖 約 拿  

達 的 吩 咐  』 。

士 十 三 9 , 神 ״ 聽־ 了 瑪 挪 亞 的 話 」

( 和 合 作 應 允 ） י 即 回 應 或 回 答 他 的 禱  

吿 。 相 似 的 用 法 在 結 八 18 ; 詩 四 1 
〔Η 2 〕 י 1־ 聽 我 的 禱 吿 ■ !，乃 與 我״״ 呼 籲  

的 時 候 ，求 你 應 允 （ Ώ / ι δ ) 我 J 平 行 出  

現 。詩 卅 四 1 7 〔Η 1 8 〕 ， ־1 義 人 呼 求 耶 和

華 聽 見 量 J °
關 於 禱 吿 萦 應 允 ，神 提 出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和 嚴 肅 的 原 則 ，記 載 在 耶 -f־ ־ 一  1 0 〜 1 1  ° 
若 百 姓 不 肯 聽 神 的 話 ，犯 罪 作 孽 轉 去 敬 拜  

別 神 ，所 以 當 百 姓 遇 見 災 難 而 向 耶 和 華 哀  

求 時 ，神 必 不 聽 。彌 七 7 表 達 義 人 對 神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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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 4 ר  מ ש  (a h a m a r )  I

堅 定 的 信 心 ，即 那 聽 從 神 聲 音 、相 信 神 眞  

的 會 聽 他 的 禱 吿 之 人 的 信 心 。詩 九 四 9 表  

達 更 強 烈 的 男 氣 ， ־1 造 耳 朶 的 難 道 自 己 不  

聽 見 麼 』 。

有 果 效 的 聰 見 也 包 含 瞭 解 的 意 思 。創  

־1 — 7 י 巴 別 塔 變 亂 口 音 之 後 ，『道 人 和  

那 人 不 再 能 彼 此 聽 見 j  ( 即 不 瞭 解 某 人 的  

語 言 ） 。

s tie m a  徭 言 、報 告 、消 息

用 法 有 ：⑴ 指 一 般 好 或 壞 的 消 息 · ⑵  

指 某 人 的 名 聲 ，⑶ 謠 傅 ，與 個 人 經 驗 有  

別 。 赛 廿 三 5 ， 「 這 風 聲 傅 到 埃 及 ， 埃 及  

人 爲 推 羅 的 風 聲 י 極 其 疼 痛 』 。王 上 十 1 
是 描 寫 所 羅 門 的 名 聲 傅 到 示 巴 那 麼 遠 的 地  

方 。在 約 伯 偉 大 的 自 白 中 י 他 見 證 說 ，

「我 從 前 風 聞 有 你 ，現 在 親 眼 卷 見 你 j  
( 伯 四 二 5 ) 。

‘ 聲 音

在 詩 一 五 〇 5 a 中 與 鈸 連 用 ，即 大 響  

的 鈸 K י B 則 認 這 是 指 小 而 淸 脆 的 鈸 聲 ， 

以 別 於 詩 一 五 〇 5 b 的 高 聲 的 鈸 聲 。

‘ 名 聲 、聲 名

與 的 意 思 相 似 ，可 指 ：⑴ 入  

侵 的 風 聲 （耶 六 24  ) ，或 神 作 爲 的 名 聲  

( 逬 九 9 ) : ⑵ 聲 名 （逛 六 27 ) 。

‘ ά 消 良 、捣言

與 — 樣 指 接 到 「 消 息 j 或  

『報 吿 』 ，好 壞 都 有 。王 下 十 九 7 和 但 十  

一  4 4 的 消 息 和 風 聲 可 能 是 指 較 不 確 定 的  

車 货 י 不 像 消 息 ，倒 像 是 謠 言 或 不 安 的 報  

導 。結 十 六 5 6 是 本 字 圾 典 型 的 基 本 意 思  

( 就 本 字 的 構 詞 來 說 ） ，乃 指 所 聽 見 的  

事 。

本 字 根 這 個 詞 形 有 一 獨 特 的 意 思 י 亦  

有 其 神 學 上 的 葸 義 ，即 指 （先 知 的 ）信  

息 ，即 先 知 從 神 所 聽 見 並 將 之 傅 達 給 百 姓  

的 信 息 。此 用 法 乃 強 調 其 信 息 來 源 是 神 。 

參 考 書 目 ：T H A T ，I I，pp . 9 7 4 —81.
H. J .  A.

2 4 1 3 ^זמץ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1 3 a  ”穿 货 細 微 的 聲 音  

( 伯 四 12 ; 廿 六 14 )
2 4 1 3 b ה  ^ ש  機 刺 （ 出

卅 二  2 5 )

2 4 1 4 ר9ש   I  觀 察 、護 術 、把

守

2 4 1 4 a ( ^ A o m r a )把 守 （ 僅

(3 見 於 詩 一 四 一 

眼 皮 （僅2 ה 4 1 4 b
(見 於 詩 七 七 4 

2 4 1 4 c 守 夜 （僅

( 見 於 出 十 二 42 
撒 瑪 ו ו ו י מ 2 ש 4 1 4 d

利 亞

9a) י s h m u r a) ה ר מו ש 2 א 4 1 4 e
财办饥加祝） 守 夜，) ת ר מ ש א

守 衛、 ! ר מ ש 2 מ 4 1 4 f
監牢

盡 職 ת ך מ ש 2 1מ 4 1 4 g
、存 留

以 Q a l 出 現 過 4 2 0 次 ， 

N i p h a l有 3 7 次 ，四 次 是 在 P i e l和 H ith - 
p a e l。亞 暗 得 文 的 同 源 字 意 思 是  

「等 候 、注 意 』 ，腓 尼 基 文 「防 守 、把  

守 J ，阿 拉 伯 文 的 *sam ara「看 守 J 。最 接  

近 的 同 義 字 是 「看 守 、把 守 、保 守 、 

觀 察 』 ，用 法 和 相 似 。另 有 一 些־  

励 詞 偶 爾 和 sA 0 m a r意 義 重 曼 י 但 除 此 之  

外 它 們 彼 此 關 係 不 大 。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投 以 極 大 的 關  

注 ，此 意 義 可 在 本 動 詞 各 種 稍 作 修 改 的 意  

義 中 看 出 ：若 與 其 他 動 詞 相 連 י 可 有 『小  

心 或 勋 啻 去 作 』的 意 思 ，如 箴 十 九  י 8

「 留 意 聰 明 的 必 得 好 處 J ; 申 ־1 ־ * 一  3 2 ，

Γ 你 們 要 謹 守 （小 心 實 行 ）遵 .行 我 今 曰 在  

你 們 面 前 所 陳 明 的 一 切 律 例 典 萆 』 ；民 廿  

三 1 2 ， 我־״ 能 不 謹 慎 傅 說 麼 J 。

其 次 是 表 達 對 律 法 、立 約 、律 例 應 付  

出 之 注 意 、謹 慎 的 態 度 ，這 也 是 本 動 詞 最  

經 常 出 現 的 用 法 之 一 ，如 創 十 八 י 19 亞 伯  

拉 罕 要 吩 咐 他 的 子 孫 遵 守 神 的 道 · 即 留 心  

持 守 神 的 道 （也 參 出 廿 6 ; 利 十 八 26  : 申 

廿 六 16 ; 結 ־1 ־ ^一  20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 
神 的 律 法 不 僅 是 一 種 理 論 ，或 是 只 要 求 人  

表 面 屈 從 。遵 行 這 句 話 常 附 在 逭 些 命 令 之  

後 י 如 結 卅 七 2 4 。箴 四 2 1 則 說 到 「要 存  

記 在 你 心 中 J 。逭 句 話 不 僅 是 對 律 法 ，也  

是 對 聖 職 如 祭 司 的 職 任 （民 十 八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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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個 的 意 義 是 看 守 、守 衛 ，如 看 守  

園 子 （ 創 二 15 ) ; 看 守 羊 群 （ 創  

卅 31 ) ; 看 守 宮 殿 （撒 下 十 五 1 6 ) 。或  

者 也 可 以 指 守 衛 免 得 有 入 侵 者 擅 入 י 如 堪  

潞 啲 把 守 生 命 樹 道 路 （創 三 24  ) : 守 望 者  

( 赛 廿 一  11 ) ; 城 中 巡 邏 看 守 的 人 （歌 五

7 ) 。相 同 的 用 法 也 適 用 於 人 身 上 י 該 隱 說  

我 豈 是 看 守 我 兄 弟 的 麼 J ( 創 四 9 ) 。 

大 衛 也 經 常 提 到 神 保 全 、保 護 他 （詩 卅 四  

20  C Η  21 ] ; 八 六  2  ; — 二 一  3 〜4 ，7 ， 

及 其 他 ） 。在 伯 二 י 6 神 吩 咐 撒 但 要 存 留  

約 伯 的 性 命 時 用 的 是 s A a m a r。大 衛 感 人 地  

吿 誡 約 押 ， ״ 要־ 爲 我 保 護 押 沙 龍 』 （撒 下  

十 八 12 ) °
本 動 詞 也 經 常 用 於 個 人 的 自 我 要 求 、 

生 活 訓 練 之 上 ，如 詩 卅 九 1 〔 H 2 〕 ， 我־״  

要 謹 慎 我 的 言 行 J ; 和 箴 十 三 3 ，「謹 守  

口 的 ，得 保 生 命 J 。

第 四 種 意 義 是 關 注 、留 心 י 如 一 個 人  

對 神 或 他 人 存 關 注 或 崇 仰 之 心 。在 何  

四 1 0 ，以 色 列 人 已 不 再 尊 崇 神 。詩 卅 一  6 

〔Η  7 〕提 到 那 信 奉 虛 無 之 神 的  

人 。另 一 相 關 的 用 法 是 詩 一 三 〇 י 3 『主  

耶 和 華 阿 ，你 若 究 察 ( 專 注 探 究 ） 

罪 孽 ，誰 能 站 得 住 呢 ？ 』 （ 又 見 伯 十  

三 27 ) 。也 可 用 在 有 敵 意 之 情 況 י 如 撒 下  

~\^一 1 6 ，『約 押 圍 （觀 察 ）城 的 時 候 J ; 
或 帶 著 盼 望 的 味 道 ，如 亞 一- ־1  1 1 和 詩 五 九  

9 〔 H 1 0 〕 °
最 後 的 意 義 和 保 存 、保 留 有 關 י 像 以  

東 對 以 色 列 人 毫 無 憐 憫 י 發 怒 撕 裂 ，永 懷  

忿 怒 （ 摩 一  1 1 ) ; 或 當 存 知 識 （ 瑪  

二 7 ) 。也 是 指 積 番 五 穀 （創 四 一  35 ; 撒  

上 九 24 ) ; 或 是 看 守 贵 重 之 物 （出 廿 二 7 
〔H 6 〕）。

s A d m rd n撒碼利亞

本 字 用 過 1 9 0 次 ，是 暗 利 爲 北 國 所 建  

的 都 城 ，位 於 示 劍 北 方 七 哩 ，3 0 0 呎 的 山 坡  

上 。暗 利 向 撒 瑪 買 下 了 撒 瑪 利 亞 山 ，作 爲  

建 造 首 都 之 用 （王 上 十 六 2 4 〜 3 2  ) 。暗 利  

按 著 山 的 原 主 撒 瑪 的 名 字 ，給 所 造 的 城 起  

名 叫 撒 瑪 利 亞 ，可 能 有 雙 重 的 意 義 י 因 道  

名 字 可 意 爲 「守 望 城 』 。

在 赛 廿 八 1〜4 雖 然 沒 有 出 現 撒 瑪 利 亞  

的 名 字 ，但 其 實 所 指 的 就 是 ，其 被 描 述 成  

爲 「心 裏 髙 傲 以 所 誇 的 爲 冠 冕 J ， ז 住 肥  

美 谷 的 山 上 《! ; 雖 然 以 色 列 人 因 撒 瑪 利 亞

建 造 雄 偉 ，又 處 有 利 的 戰 略 地 位 而 沾 沾 自  

喜 ，神 卻 斥 责 此 城 成 爲 百 姓 敬 拜 偶 像 的 中  

心 ；彌 一  5 稱 之 爲 雅־״ 各 的 罪 過 』 ，以 描  

述 以 色 列 人 背 叛 神 。耶 廿 三 1 3 ，『我 在 撒  

瑪 利 亞 的 先 知 中 曾 見 愚 妄 ，他 們 藉 巴 力 說  

豫 言 י 使 我 的 以 色 列 走 錯 了 路 』 （也 參 何  

七 1 ; 摩 四 1 ) 。

道 也 是 神 宣 稱 密 判 會 臨 及 此 城 的 主 因  

( 摩 四 2 〜 4  · ·赛 廿 八 1 〜 8  ) 。王 下 十 七  

章 敍 述 撒 瑪 利 亞 城 的 陷 落 ，她 在 亞 述 手 中  

淪 爲 階 下 囚 י 成 爲 亞 述 的 一 省 ，以 色 列 人  

被 擄 到 異 地 外 邦 ，其 它 被 亞 述 所 滅 的 國 民  

則 被 遷 於 此 地 。之 後 巴 比 倫 、波 斯 帝 國 亦  

視 撒 瑪 利 亞 爲 其 一 省 。被 擄 歸 回 之 時 ，尼  

希 米 率 領 百 姓 回 來 重 建 耶 京 城 牆 י 撒 瑪 利  

亞 人 還 百 般 阻 撓 ；這 份 敵 意 持 續 到 新 約 時  

期 。

守 衛 、監 牢 、服 事 中 分 工 的

單 元

本 名 詞 用 於 ：⑴ 蓝 牢 ，囚 禁 某 人 之 處  

( 創 四 十 3 ; 利 廿 四 12 ) ; ⑵ 衛 哨 站 （尼  

四  9 〔 3 〕 ，2 2 〜 2 3 〔 Η  1 6 ，1 7 〕 ； 七  3 )
; ⑶ 一 班 一 班 的 ，通 常 指 聖 殿 中 的 服 事  י

如 尼 十 二 2 4 和 十 三 1 4 。

mwAmerei责 任 、服 率

本 名 詞 有 兩 個 主 要 思 想 。其 一 是 要 盡  

的 责 任 或 服 事 ；其 二 是 與 把 某 物 保 留 起 來  

有 關 。如 出 十 二 6 ，逾 越 節 的 羊 要 留 到 正  

月 十 四 日 ；出 十 六 3 2 〜 3 4 , 嗎 哪 要 留 下 一  

罐 ；或 民 十 九 9 ，母 牛 的 灰 要 收 起 來 ’存  

在 營 外 潔 淨 的 地 方 。

參 考 害 目 ：B eegle，D· M ·， “ S a m a ria ，” in 
W B E . K e lso，J ·， “ S a m a ria ，” in  Ζ ΡΕΒ · 
W isem an , D . J ., “ S a m a ria ，” in  N B D . 
W rig h t, G· E ·， “ S a m a ria ,” B iblical 
A rchaeo log ist 22: 6 7 78 T .־־־ D N T , IX , pp . 
2 3 7 - 3 9 .  T H A T ，I I，p p . 9 8 2 —86·

2 4 1 5 I ־שמר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御
2 4 1 5 a  法 淳 （赛 廿

五 6 ; 番 一  1 2 )

2 4 1 6 I ישמר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_
2 4 1 6 a  凇 棘 、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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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נה 2419  (sh an a) I

石 、火 石 （赛 五 6 ··耶十七

” 見 שק?ר  2414d

ש 2417 מ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1 7 a 矽9־1  史 太 陽 只 有

一 次 是 以 複 數 出 現 在 赛 五  

四 1 2 ，指 尖 塔 （和 合 作 ״ 女־  

牆 J ) ( A S V 和 R S V 類 似 ， 

對  m izra /1 shem esh 譯 法 不  

同 ：s u n r is in g 、 th e  rising  o f  
th e  su n  或  e a s tw a rd  )

共 出 現 1 3 1 次 。太 陽 是 用 來  

表 明 時 間 和 方 向 的 ，它 升 起 之 處 爲 東 方 ， 

下 落 之 處 爲 西 方 （亞 八 7 ) 。日落代表一  

天 的 終 結 ，新 的 一 天 的 開 始 。尼 七 3 『曰 

頭 變 熱 J 是 指 上 午 之 半 （約 九 點 鐘 ）。在 

太 陽 底 下 所 作 之 事 是 被 視 爲 有 意 作 的 。人 

若 遇 見 賊 挖 窟 窿 ，若 太 陽 已 經 出 來 而 把 賊  

打 了 以 致 於 死 ，就 要 爲 他 負 流 血 的 罪 （出 

廿 二 3 〔 H 2 〕 ；參 撒 下 十 二 I l f . ) 。〔另 

外 一 種 對 此 段 經 文 的 觀 點 是 ，在黑夜裒人  

因 自 衛 而 殺 了 小 偷 爲 法 律 所 允 許 ，所以不  

箅 犯 罪 ；但 若 是 大 白 天 爲 了 報 復 而 殺 死 小  

偷 ，則 爲 有 罪 。因 爲 這 小 偷 若 受 法 律 制  

裁 ，只 須 付 賠 償 责 任 ，而 非 處 以 死 刑 。R. 
L. H . 〕。傳 道 逬 經 常 以 ״ 日־ 光 之 下 j 來強 

調 地 上 生 活 的 單 調 、無 意 義 ，這樣的人生  

觀來自無神主義者的思想。

有 人 相 信 太 陽 具 有 能 力 。太 陽 能 使 人  

曬 昏 （傘 四 8 ) 。孩 子 在 太 陽 之 下 因 中 恶  

而 死 亡 （王 下 四 19〜 2 0 ) 。詩 一 二 一  5 
〔H 6 〕 ，耶 和 華 保 護 往 耶 路 撒 冷 過 節 的 人  

不 受 太 陽 的 傷 害 。太 陽 更 常 被 視 爲 祝 福 的  

象 徵 ，太 陽 能 幫 助 美 果 成 熟 （ 申 卅  

三 1 4 ) ; 一 位 公 正 的 掌 權 者 「必 像 日 出 的  

陽 光 ，如 無 雲 的 淸 展 』 （撒 下 廿 三 4 ) 。 

耶 和 華 也 常 被 比 擬 如 日 頭 ， ״ 因־ 爲 耶 和 華  

神 是 日 頭 是 盾 牌 י 要 賜 下 恩 患 和 榮 耀 j  

( 詩 八 四 1 1 C H 1 2 〕 ） 。因 太 陽 歷 經 各 世  

各 代 ，它 便 象 徵 長 存 ，如 大 衛 的 後 裔 要 存  

到 永 遠 ，即 以 他 的 赍 座 在 我 面 前 如 曰 之  

恆 一 般 』來 形 容 （詩 八 九 3 6 〔 Η  3 7 〕 ） 。

在 古 代 世 界 中 י 太 陽 是 被 膜 拜 的 對  

象 。埃 及 以 銳 神 （ R e ) 爲 萬 神 之 首 。第 九

災 則 是 銳 神 與 耶 和 華 之 間 的 對 抗 。耶和華  

使 埃 及 地 黑 暗 了 三 天 ，唯有以色列人家中  

有 亮 光 ，顯 明 耶 和 華 具 有 指 撺 太 陽 的 大  

能 。同 理 ，耶 利 米 宜 吿 那 將 來 的 密 判 ，耶 

和 華 必 打 碎 紇 流 坡 利 （ Heliopolis י 編 按 ： 

埃 及 古 城 ，開 羅 柬 北 方 六 公 里 ）的 柱 像 ， 

這 是 立 在 太 陽 城 （伯 不 麥 ， ) 
中 的 太 陽 石 柱 ，耶 四 三 13 ··參 結 卅  

二 7 )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太陽扮演重要的  

角 色 ，是 公 義 之 神 。但以色列人卻被嚴禁  

敬 拜 日 頭 （申 四 19) ，因爲太陽是神所造  

的 （創一  14 〜1 9  ) 。日 頭 是 受 造 物 ，也要 

來 讚 美 神 （詩 一 四 八 3 ) 。太陽也遵行神  

的 吩 咐 在 天 空 中 停 留 ，使得約窗亞能繼續  

爭 戰 。希 西 家 遇 疾 得 神 醫 治 的 兆 頭 ，是曰 

影 向 後 退 十 度 （若 日 晷 尙 未 發 明 ，則應指  

王 宮 中 的 十 步 ）。可惜的是敬拜日頭曾多  

次 在 以 色 列 中 流 行 ，特 別 是 瑪 拿 西 時 代 ， 

在 耶 和 華 殿 門 旁 甚 至 有 日 車 （王 下 廿  

三 11 ) 。以 西 結 也 大 肆 抨 擊 日 頭 膜 拜 י 玷 

汚 了 聖 殿 ；他 指 出 約 有 廿 五 個 人 ，背向耶  

和 華 的 殿 面 向 東 方 拜 日 頭 （結 八 16) ;以  

色 列 人 不 僅 只 行 這 可 憎 的 事 י 還 偏 行 強  

燊 ，再 三 惹 神 發 怒 （結 八 17 ) 。

神 的 忿 怒 要 在 耶 和 華 的 日 子 來 到 時 ， 

傾 洩 而 出 。神 審 判 列 邦 時 ，大災難會發生  

在 天 上 （摩 八 9 ; 參 珥 二 3 1 〔 H 3  : 4 〕； 

啓 六 12 ) 。在 新 天 新 地 來 到 之 時 י 太陽不  

再 是 光 的 來 源 ，耶 和 華 卻 要 作 永 遠 的 光 ， 

爲 我 們 的 榮 耀 （赛 六 十 1 9 f .; 啓 ־1 ־־ 一  23 ； 
廿 二 5 ) 。根 據 瑪 拉 基 害 『必有公義的曰  

頭 出 現 י 其光線有醫治之能 j  ( 瑪 四 2 〔 Η  

נ 20 ： 3  ) °
參 考 害 目 ：THAT, II，ρρ. 987-98■

J . Ε. Η.

見 שו  2422a
見  2421d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שנב 2418

2418a 窗 櫺 （士

五 28 ; 蔵 七 6 )

2419 ：! 冲 I 改變

衍 生 詞  

2419a 1ה ^נ  (shdm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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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詞 5A5na有時候是描寫個性上或生  

活 方 式 的 改 變 。神 的 不 變 性 在 瑪 三 6 表明 

無 遺 י 「因我耶和 _ 是 不 改 變 的 J 。祂的  

應 許 不 落 空 ，祂的信實必然兌現一切祂所  

說 過 的 話 （詩 八 九 3 4〔 H 3 5 〕）。

本 字 也 有 不 同 之 意 ，如 斯 三 8 ，猶太  

人的律例與萬民的律例不同。

約 雅 斤 離 開 監 牢 之 時 ，巴比倫王又把  

他 的 監 獄 衣 服 換 掉 （王 下 廿 五 29 ) 。在撒  

上 廿 一  13〔 H 1 4 〕和 王 上 十 四 2 則指鴒  

裝 。前 者 是 大 衛 假 裝 成 瘋 子 ，後者是耶羅  

波 安 的 妻 子 改 裝 前 往 示 羅 ，見 先 知 亞 希  

雅 。另 外 斯 二 9 則指將東西搬到他處。

shana ^
本 名 詞 和 現 代 用 法 大 同 小 異 י 但亦有  

一些需要在此解釋一下。在 赛 十 六 14和廿  

一  1 6這 些 都 論 及 國 家 衰 敗 的 經 文 中 ，以 

Γ 受 雇 之 年 j ，描 寫 國 家 已 苟 延 殘 喘 ，覆 

亡 乃 指 日 可 待 。某 年 某 日 的 說 法 通 常 與 君  

王 的 統 治 期 相 關 י 但 經 常 與 相 當 重 要 的 顼  

件 並 論 ，如 荒 年 （創四一  50 ) 或 地 震 （摩 

一  1 )  °

有 一 些 非 指 特 殊 年 日 י 但 頗 具 形 容 或

預 言 意 義 的 說 法 ，如 『恩 年 J
( 赛六一  2 ) 。這 恩 年 是 當 ^赛 亞 的 救 賑

來 臨 時 所 呈 現 的 י 用的是源自

Γ 自 由 之 年 j 的 意 象 （利 廿 五 1〇〜1 1  ; 結

四 六 1 7 ) ，也 稱 作 价 /7讲 >^淀 / 『禧 年 J
( 利 廿 五 13 ) ，在此年中每一個人都要將

奴 僕 釋 放 ，讓 他 們 得 著 自 由 。相似的字句

有 「豁 免 年 』 （指 偾 務 方
•  ·

面 ，每七年一次 ，申 十 五 1 ; 州־一  10 ) 。 

而 救־״ 贖 之 年 J 將 到 י 那時  

神 要 使 以 色 列 百 姓 得 著 釋 放 ，要使他們的  

鎌 受 到 懲 罰 ，報百$ £ 0 ^ ：仇 （赛 六 三 4 ) ° 
另 有 二 個 詞 句 與 季 節 有 關 （舂分或秋  

分 ） ·· f q i t p a t  h a s h s h h n b T 一*年轉換之時  J 
( 出 卅 四 2 2 , 秋 分 ；代 下 廿 四 2 3 , 舂 

分 ） ；和  Γ 年頭  J ( 撒

下 ; 一 1*־^ 王 上 廿 2 2 ，2 6 ，舂 天 ）。 

參 考 密 目 ：Bruce, F. F., “Calendar，” in 
NBD，Finegan，J. ■L/g/ιί yhwi "阳 

P a s t ^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9, pp. 561־  
98 . Lilley, J., “Calendar，” in ZPEB. 
Smick，E· B·, “Calendar,” in WBE·

H. J .  A.

2 4 2 0  1 1  ~ ^ ~ ה נ ש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 . ' · ^

2 4 2 0 a  朱 紅 用 了

4 2 次

烏加列文有同源字根 //!。本字指染料  

( 有 時 指 被 染 物 ） י 是 從 —胭脂蟲的卵或  

有 鱗 脂 蟲 （附 著 在 胭 脂 株 樹 上 ）來 的 。最 

常 在 出 埃 及 記 與 給 店 公 ־1 胭 脂 蟲 J 、『朱 

紅 色 線 J — 同 出 現 。

θ Λ ά η ί在 撒 下 一 2 4 表 達 富 足 奢 侈 的 社  

會 聚 象 ，掃 羅 被 描 寫 成 使 以 色 列 女 子 穿 朱  

紅 色 美 衣 的 。朱 紅 色 線 和 其 他 各 顔 色 的 線  

一 起 用 來 製 造 帳 幕 的 幔 子 （出 廿 六 1 ) 、 

聖 所 的 幔 子 （出 廿 六 31 ) 、以 弗 得 （廿 八  

5 〜 8  ) 、祭 司 穿 的 袍 子 （廿 八 33 ) 。這 是  

最 上 等 的 手 工 織 品 。但 它 也 似 乎 有 象 徵 意  

義 ，因 用 在 潔 淨 禮 儀 上 ，如 人 的 大 麻 瘋 得  

痊 癒 （利 十 四 4 ， 6 ) ; 或 房 子 的 大 麻 瘋 得  

潔 淨 （利 十 四 4 9 ， 52 ) ; 還 有 禮 儀 上 的 汚  

穢 得 潔 淨 （民 十 九 6 ) 。Μ ά η ϊ也 是 血 的 顏  

色 ，故 在 一 些 宗 敎 儀 式 中 象 徵 血 也 是 很 自  

然 的 。赛 一  1 8 形 容 以 色 列 的 罪 像 硃 紅 ，對  

照 1 5 節 以 色 列 人 因 手 滿 了 殺 人 的 血 而 獻 祭  

不 蒙 悅 納 ，神 勸 他 們 自 潔 回 轉 之 後 ，1 8 節  

是 祂 對 他 們 得 潔 淨 的 邀 請 ，甚 至 殺 人 流 血  

之 罪 （以 朱 紅 外 袍 爲 象 徵 ）祂 也 挪 開 ，代  

之 以 公 義 、潔 淨 、雪 白 的 衣 服 ，這 實 在 是  

過 於 人 所 能 想 像 的 （參 詩 五 一  7 〔 Η 9 〕 ； 

啓 十 1 4 ) 。

參 考 書 目  : Jo h n s o n , A . F ., “ C o lo u rs ，” 
in  W E B . W ickw ire，C . L·, “ S carle t，” in 

ID B ·
H, J .  A.

2421 ה  ^נ  I I I  重 複 、再 作 一 遍

衍 生 詞

2 4 2 1 a שןלם1   ( s K n a y i m ) 二

2 4 2 1 b י  נ ^  ( s h e n i ) ת  י י נ «?
( s k ^ n i t) 弟二

2 4 2 1 c ה+  שנ מ  ( m i s h n e h ) 第 二 、 

重 複

2 4 2 I d  (^ Λ ίη ’δ η ^  重 複

本 勋 詞 《Α δ η ό是 指 動 作 的 重 複 ，如 以  

利 亞 吩 咐 人 第 二 次 倒 水 在 燔 祭 和 柴 上 （王  

上 十 八 3 4 ) 。箴 廿 六 1 1 ， Γ愚 昧 人 行 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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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2 2  8) ן  נ ש h a n a n )

妄 琪 י 行 了 又 行 י 就如狗轉過來吃牠所吐  

的 J 。箴 十 七 9 是指一個人徂覆或傅揚別  

人 的 過 失 。

sK n a y im  —
用 了  7 6 8次 。就 字 形 變 化 來 說 ， 

是 雙 數 而 不 饵 是 複 數 י 是閃語系  

中 相 當 普 通 的 字 形 。這顯示出在觀念上一  

方 面 和 單 數 不 同 י 另 方 面 也 和 複 數 不 同 ， 
即 「一 雙 』『一 對 j 。在希伯來 文 中 道 字  

形 限 於 自 然 成 雙 的 事 物 上 י 如 腳 、手 臂 、 

腿 、眼 睛 等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此用法更廣  

泛 °
除 了 用 來 數 束 西 之 外 ， 還可  

以 ：⑴ 表 示 配 對 或 加 入 ，⑵ 強 調 相 對 或 迥  

異 ，⑶ 代 表 數 目 不 明 的 小 數 燈 。在第一類  

中 經 常 出 現 的 例 子 ，是 指 二 造 立 約 ，如大  

衛 和 約 拿 單 （撒 上 廿 三 18) ，所羅門和希  

蘭 （王 上 五 12〔H 2 6 〕 ；也 見 亞 六 13 
) °

在 王 上 十 八 2 1 中 י 以 色 列 人 心 持 兩  

意 ，在 耶 和 華 和 巴 力 之 間 猶 疑 不 定 י 不知  

要 敬 拜 誰 。結 卅 七 י 22 耶和華將使以色列  

成 爲 一 國 ，不 再 分 爲 二 國 。約伯說他和神  

之 間 ，沒 有 聽 訟 的 人 י 可以向他 們 兩 造 按  

手 （九 33 ) 。

數 目 不 明 的 小 數 Μ 可 以 『 一 兩  

( 天 ） j  ( 出廿一  21 ; 拉 十 י (13 或 Γ 
兩 三 （個 ） j  ( 王 下 九 32 ; 摩 四 8 ) ，或 

就 是 兩 （根 柴 ）（王 上 十 七 12 ) 爲 例 。

長 子 所 得 的 產 業 是 雙 分 （卢 

nay im ，申廿一  1 7，也 見 王 下 二 9 ) 0

第 二 、雙 倍 的 、 重 複

misAweA驻本上是指在某物之上再加一  

倍 ，而 使 它 ：⑴ 比 原 有 多 一 倍 ，成爲雙  

分 ；（2)有 一 個 副 本 ；⑶ 有 第 二 個 艰 物 或  

人 ，第 二 行 或 第 二 列 。雅各的兒 子 來 到 埃  

及 糴 糧 時 י 拿 著 禮 物 ，手扱又帶著加倍的  

銀 子 （創 四 三 1 5 ) 。在 亞 九 1 2和赛六一  

7 ，神 應 許 賜 給 以 色 列 加 倍 的 好 處 ，意味滿  

滿 的 祝 福 ，或 長 子 的 業 份 。指長子在父業  

及其計劃中特殊的地位。

扭 八 3 2 中的本字顯示出副本的意思， 

乃指約扭亞將摩西寫於石版的律法抄寫下  

來 （參 申 十 七 1 8，米 示 拿 〔M ishnah〕逭  

本 討 論 希 伯 來 聖 經 之 五 經 的 窗 ，其轡名即  

由 此 而 來 ）。

創四一  4 3 是本名詞的第三種含義，約 

瑟 坐 在 法 老 的 副 車 ；另 外 有 多 處 經 節 י 如 

王 下 廿 二 14和 番 一 1〇提到城的第二區。

θΛήι’όη 重複

只 出 現 過 一 次 ，在 詩 六 八 1 7 〔 Η  1 8 〕 

緊 接 著 ז 千 j 之 後 B י D B 和 大 部 分 譯 本  

( 包 括  A S V 、 R SV  ) 作  th o u sa n d s  u p o n  
th o u sa n d s  Γ 累 离 盈 千 j 。這 種 譯 法 乃 認 爲  

·9心 ^ 是 II  r 重 複 』的 副 型 。K B 認  

爲 與 阿 拉 伯 文 位 於 高 階 』有 關 ， 

而 課 成 「高 j 。 A lb rig h t (
56: 2 —4 ) 則 以 爲 它 是 烏 加 列  

文 和 亞 勒 拉 克 （A lalakh，編 按 ：在土 

耳 知 ， 敍 利 亞 邊 境 ，近 安 提 阿 。 

參 NIDBA י 頁 17 ) 泥 版 中 的 ：泊心仙， 

二 者 皆 意 爲 戰־״ 士 』或 更 好 的 說 法 是 「弓 

箭 手  J ( 也 參  W ard， JNES 20: 39 ) ，如 

此 便 譯 爲 「二 千 （戰 車 ）和 成 千 的 弓 箭  

手 J ° .
參 考 害 目 ：P o p e , Μ . H ·， “ N u m b e rs ,” in  
ID B . W hite , W .， J r ·， “ N u m b e rs ,” in

s h e n k a b b h n )見  2422c) ם בי ה  שנ
々如以見  2420a，)^ י sh)) י שנ a n l

2421b
見  2421a ם שני
見  2422b ה ץ נ ש

見  2421b ת ^ ש

2422 磨 尖

衍 生 詞

牙 齒 、象 牙 +2 שו 4 2 2 a
機 刺 הו א שנ 2 י 4 2 2 b

s h e n h a b b h n )象) ם בי ה 2 ^ן 4 2 2 c 
牙 可 能 是 从 初 「 牙 齒 J 
和 Aa66im「象 J 的 複 合 字 

參 KB ) ，僅見於י(非 洲 字 

王 上 十 22 ; 代 下 九 21

阿 拉 伯 文 iawm Γ 磨 ■1、「磨 利 J 
是 Μ δ η α η 的 同 源 字 根 ，用 在 Q a l、P i e l和 

H i t h p o d 。 P i e l只 用 於 申 六 7 ，與慇勤敎導 

用來磨練你־״小 孩 子 神 話 語 有 關 。呂 本 作 

的 兒 女 』 ，採 本 字 根 之 意 ；和 合 則 爲 「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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ס* 2423 נ ^  (sh an as)

勤 J 。而 K B 、N E B 與 J B 則 採 用 第 二 個  

字 根 eASmrn י 譯 爲 Γ 重 複 J 。

動 詞 ^ 5 7 « ^ 是 用 來 指 劍 和 箭 的 麽 亮  

或 磨 利 （申 卅 二 41 ; 赛 五 28 ; 詩 四 五 5 
〔H 6 〕 ； 一 二 〇 4  ; 箴 廿 五 18 ) 。有 兩  

次 是 比 喩 成 舌 頭 快 利 י 詩 六 四 י ז 3 他 們  

磨 舌 如 刀 發 出 苦 毒 的 言 語 י 好 像 比 準 了 的  

箭 J °

牙 命 、象牙 

可 用 來 形 容 某 人 的 牙 齒 （創 四 九 1 2 ; 
歌 四 2 : 六 6 ) 。也 經 常 用 於 表 達 各 種 生  

動 活 潑 的 語 句 י 描 述 各 種 情 緖 和 景 況 י 如  

Γ 以 牙 還 牙 J ( 出 廿 一  24 ; 利 廿 四 20  ; 

申 十 九 21 ) 。 「敲 碎 某 人 的 牙 齒 J 是 指 除  

去 這 人 的 權 勢 （詩 三 7 〔 Η 8 〕 ；五 八 6 

〔Η 7 〕 ） 。現 仍 通 用 的 語 句 是 『我 只 剩 牙  

皮 逃 脫  了 （ escape by th e  sk in  o f  th e  
tee th  ) J ( 伯 十 九 20 ) 和 『牙 齒 被 酸 葡 萄  

酸 倒 了  J ( 耶州 一 ־  2 9 *  30 ; 蔵 十 26  ) 。

Μ έ η 也 指 『象 牙 』 （如 王 上 廿 二 39 ·· 
摩 六 4  ) ; 叉 子 的 齒 （撒 上 二 13 ) 和 岩 石  

峻 嶙 處 （撒 上 十 四 4 ; 呂 本 作 『牙 形 岩  

石 』 ） 。

機 刺 、磨 刀  

本 名 詞 是 指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所 發 的 傷 人  

話 語 י 和 動 詞 「磨 快 舌 頭 』 （爲 說 惡 言 惡  

語 ） י 都 是 象 徵 性 用 法 。

H . J .  Α .

2 4 2 3 ^זנם*   束 上 本 動 詞 僅 以

P i e l出 現 過 一 次 （王 上 十 八 46  )

2 4 2 4 ר  ^ שנ  〜以於‘及 以 示 拿 用 過 八 次
m m

示 拿 是 舊 約 對 米 所 波 大 米 南 部 地 區 的  

稱 呼 ，位 於 底 格 里 斯 河 和 幼 發 拉 底 河 之 間  

的 堆 積 平 原 上 。蘇 美 人 稱 此 地 區 爲 蘇 美 和  

亞 喀 得 ，即 是 後 來 的 巴 比 倫 。在 L X X 中 

八 次 有 兩 次 譯 示 傘 爲 巴 比 倫 （赛 1! | ־  ; 

亞 五 11 ) 。

創 十 1 0 的 苹 錄 是 英 勇 的 獵 戶 ，他 國 的  

起 頭 是 巴 別 、以 力 （蘇 美 的 烏 錄 U ru k  ) 、 

亞 甲 （亞 甲 德 ， A g ad e  ) 、甲 尼 都 在 Γ示 拿  

地 j ，從 此 向 北 發 展 到 亞 述 。創 ^ -一  2 巴 

別 塔 的 建 立 是 抗 逆 神 的 舉 勋 ，而 逭 事 正 在  

示 拿 地 進 行 的 。尼 布 甲 尼 撒 將 神 殿 中 的 器

皿 帶 到 示 傘 地 י 收 入 他 神 的 庳 裹 （但  

一  2 ) 。而 赛 ^ - 一  1 1 提 到 當 千 禧 年 來 到  

時 ，百 姓 從 被 擄 地 之 一 （示 拿 ）被 救 贖 歸  

回 。在 亞 五 1 1 中 ，一 個 坐 在 量 器 中 的 婦  

人 י 象 徴 罪 惡 י 將 被 移 往 示 拿 地 ，在 那 裏  

有 一 廟 宇 爲 她 而 建 。

所 有 這 些 經 文 ，都 以 其 爲 > & 惡 的 象  

徴 ，是 屬 世 人 類 的 文 化 與 虛 僞 宗 敎 的 中  

心 ，與 神 和 祂 所 啓 示 的 話 語 相 對 ，専 制 暴  

虐 的 溫 床 ，與 神 的 百 姓 爲 敵 ，換 言 之 ，是  

罪 惡 具 體 而 微 的 寫 照 （參 許 多 其 他 聖 經 章  

節 對 巴 比 倫 的 描 繪 ） 。

除 了 上 述 經 文 ，當 暗 非 拉 作 示 拿 王  

時 ，他 開 啓 戰 端 攻 打 所 多 瑪 王 （創 十  

四 1 ，9 ) 。亞 干 即 是 被 一 件 示 拿 衣 服 迷 惑  

心 竅 ，而 犯 下 違 逆 神 命 的 大 罪 （ 書  

七  21 ) °
參 考 密 目 ：Jaco b sen , T h o rk ild , “ S h in a r， 
” in  ID B . Sm ick, E lm er， “ S h in a r ，” in 
W B E· W isem an ， D o n a ld  J .， “ S h in a r ，” in 
Z P E B .

H. J .  A.

2 4 2 5 ה  ? #  搞 掠 、搶 奪

Μ α θ ό 出 現 1 2 次 ， 通 常 以 Q a l 出 

現 ，有 一 次 是 P o e l。有 時 候 與 ά δ ζ α ζ爲 平  

行 字 ，而 則 又 常 與 Μ δ/α/ 爲 平 行  

字 。本 字 有 爲 其 副 型 。

本 動 詞 的 用 法 和 Μ δ/β/ 相 似 （見 該  

字 ） ，對 該 字 的 觀 察 本 字 也 適 用 。本 動 詞  

最 常 以 分 詞 出 現 י 被 譯 爲 『搶 奪 者 J ，出 

現 在 士 師 記 對 這 時 代 的 摘 要 式 描 述 上 （士  

二 6 〜 2 3  ) 。當 以 色 列 人 離 棄 神 時 ，神 就  

把 他 們 交 在 Γ 搶 奪 他 們 的 人 J 手 中 （ 14 

節 ） ，而 當 他 們 呼 求 神 悔 改 時 ，神 就 興 起  

士 師 ，士 師 就 拯 救 他 們 脫 離 搶 奪 他 們 人 的  

手 （1 6 節 ） 。

詩 四 四 1〇〜1 2 〔Η 1 1 — 1 3 〕 ’詩 人 抱  

怨 神 任 以 色 列 人 如 羊 般 被 喫 ，任 人 「搶  

奪 j 。但 以 赛 亞 激 勵 百 姓 說 י 外 邦 人 如 同  

山 上 的 風 前 糠 ，又 如 藜 風 前 的 旋 風 土 ，瞬  

間 即 消 逝 ，這 是 擄 掠 百 姓 之 人 所 得 的 分 ’ 
是 搶 奪 以 色 列 子 民 之 人 的 報 應 （赛 十 七 12 

〜 1 4 ) 。 耶 利 米 也 逭 申 這 樣 原 則 （ 耶  

卅 16 ; 五 十 11 ) 。

H. J .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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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3  8) ל  ע ש h f l )  I I

2 4 2 6 ם1  ם ^  搶 奪 、掠 奪

衍 生 詞

2 4 2 6 a  W ? ?  搶 奪 、掠

奪

本 字 根 是 的 副 型 י 用 法 類 似 於  

Μ δ / W ( 見 該 字 ） ，那 與 的 討 論 也 適 用 於  

此 。除 了 是 指 搶 奪 的 一 般 性 意 義 外 י 本 字  

根 對 以 色 列 人 也 有 敎 訓 的 捣 意 。番 一  13 

中 י 那 些 心 斑 說 耶 和 華 必 不 降 福 也 不 降 禍  

的 人 י ־״ 他 們 的 財 齊 必 成 爲 掠 物 J ; 不 過  

在 以 赛 亞 啓 中 神 也 哀 聲 說 逍 ，百 姓 是 被 搶  

奪 的 י 是 作 掠 物 的 ，他 們 卻 不 明 白 是 誰 使  

他 們 當 作 擄 物 י 交 給 拾 洱 的 ；因 爲 他 們 把  

神 的 話 當 作 耳 邊 風 י 並 不 思 想 神 的 敎 訓 ’ 
因 此 他 們 還 要 受 更 大 的 懲 罰 （赛 四 二 2 2 〜 

25 ) °
H . J .  Α .

2 4 2 7 ע9^ז ע   分開

衍 生 詞

2427a ע  ס ש  ( s h e s a 4 ) 裂  口 、 分  

開

以如《‘ 只 出 現 過 九 次 ，Q a l都 是 用 以  

形 容 四 足 動 物 分 開 的 蹄 ，P i e l則 是 指 撕 裂  

野 獸 。同 義 字 是 的 H ip h i l，其 二 者  

的 區 分 似 乎 在 於 /7加 ^ 是 指 蹄 的 分 開 或 裂  

開 ，但 不 一 定 是 完 全 分 裂 開 ；而 ^ ^ 抓 ‘則  

是 指 蹄 完 全 地 分 開 。 是 表 「分 開 J 的  

一 般 或 普 通 用 字 。 *
的 Q a l是 形 容 潔 淨 的 動 物 。凡  

蹄 分 兩 瓣 （分 蹄 叉 趾 ）倒 嚼 的 走 猷 是 潔 淨  

的 （利 -f-一  3 · ·申 十 四 6 ) 。若 只 符 合 其  

一 的 條 件 ，仍 不 算 是 潔 淨 （利 一- ־1  7 ; 申 

十 四 7 ) 。利 ־1 ־־ 一  2 6 a 提 到 凡 走 獸 分 蹄 不  

叉 趾 （如 駱 駝 分 蹄 但 其 下 有 一 寬 的 單 牮 觸  

地 似 即 屬 此 類 ） ，也 筧 不 潔 淨 。

朽 ^ 用 於 利 一  1 7 是 指 祭 司 把 鳥 的 翅 膀  

撕 開 ，士 十 四 6 參 孫 把 獅 子 撕 裂 。

H . J .  A .

2 4 2 8 זסח*  ■̂ 殺 成 塊 本 励 詞 只

以 P i e l出 現 在 撒 上 十 五 33

2 4 2 9  〜 妨 ‘ 以 注 視 、仰 望 、關 注

用 過 1 5 次 ，大 部 分 是 Q a l， 

只 有 一 次 是 H ip h i l，有 兩 次 是 H ith p a e l。 

在 用י亞 喀 得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都 有 同 源 字 根 

法 上 也 相 似 。常 見 的 同 義 字 爲 『看 J 
，是 泛 指 君 見 的 圾 常 用 字 。另 外 在 意 義 上 

類 י 似 的 動 詞 有 注 視 J 的 H ip h il 
也 是 相 當 普 遍 的 用 ^ 。雖 在 字 義 上 有 時 候 

會 與 《 Αδ ‘ S 重 ® ，但 庙 泛 許 多。 

的 蕋 本 含 義 是 有 意 地 注 視 ，從 

看 見 j 。如 創 四 ״4 不־ 用 指 隨 便 或 輕 率 的 

5「看 不 中 』 ，神 蒞 中 了 亞 伯 ，但 卻 看 不〜 

中 該 隱 。赛 十 七 7 〜8 ，當 那 日 人 必 關 注（ 

仰 望 ）造 他 們 的 主 ，不 再 關 注 （仰 望 ）祭 

壞 和 他 們 自 己 指 頭 所 作 的 偶 像。 

後 面 的 經 文 接 近 本 字 第 二 個 意 義 。如 

此 ，赛 卅 一  1 的 仰 望 便 是 帶 有 期 盼 的 注 視 

以 色 列 向 埃 及 求 絜 助 ，卻 不 仰 望 以 色 列י
的 聖 者。

第 三 個 意 思 是 與 介 系 詞 連 用，『  

不 要 管 我 ！ J 這 類״ 轉־ 眼 不 看 』 ，都 用 於 

請 求 中 （赛 廿 二 4 ; 伯 七 19 ; 十 四 6 ; 詩

。(卅 九 1 4 
赛 卅 二 3 ，本 動 詞 有 二 種 可 能 性 ，一 

a  ‘ 「眼 瞎 』的 副 型 ，或 重 標 母 音 ״是 

而 爲 k  ‘ 的 Q al ( 沒 有 子 音 上 的 修 定）

。幾 乎 所 有 註 釋 家 和 譯 者 都 是 這 看 法。

10 此 外 ，H i th p a e l用 過 兩 次 ，赛 四 一

。2 3 中 意 爲 「驚 惶 張 望 J，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ט ע 2 ש 4 3 0 
2 4 3 0 a  ‘ 5 /幻 踏 （指 蹄

(;耶 四 七 3

2431 «tpyiy 0 Α α ‘气如私） 挽 雜 （申 廿 二 

11 ;利 十 九 1 9 ) 可 能 是 一 借 用 字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ל ע ^ 2 4 3 2
φ

手 心 （赛 四 ל ע 2 ש 4 3 2 a

十 1 2 ) 、滿 手 （王 上 廿 1〇 ;
(1 9|結 十 三 

2 4 3 2 b  窄 路（

( 路 被 園 住 ，民 廿 二 24

0 Λ ‘〇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ל ע 2 ש 4 3 3

根··
狐 狃 （尼 2 ■שו^ל 4 3 3 a

( 15 三  25  ; 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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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4 ען*  ש  (sh a  f a n )

2 4 3 4 ^זעו*   倚 靠 、信 任 只 以

N i p h a l出 現

2 4 3 4 a  11νψ·9 ‘ ά η ) 支 持

用 過 四 次

2 4 3 4 b  (τηαθΛ ‘ 支 持 僅

用 過 一 次

2 4 3 4 c ה  { ^ מ'  ‘ 如 5^  支 持

只 用 過 ־
2 4 3 4 d  ( m i s h ‘e n e t ) 杖 、

支 柱 出 現 1 1 次

励 詞 ^ ^ 、 71主 要 的 意 思 是 指 某 人 或  

靠 在 某 物 上 ，如 靠 在 杖 上 （結 廿 九 7 ) ， 

或 伏 在 槍 上 （撒 下 一  6 ) ，或 倚 靠 手 或 臂  

( 王 下 五 18 ; 七 ( י 17 2 。後 者 可 能 指 君  

王 與 其 親 信 或 下 屣 的 關 係 。本 動 詞 最 重 要  

的 是 以 比 喩 方 式 表 達 信 靠 態 度 ，如 箴 三 5 
要 我 們 專 心 仰 賴 耶 和 華 י 不 可 倚 靠 8h& ‘ a n  
自 己 的 聰 明 。結 廿 九 6 〜 7 ，生 動 地 表 達 了  

本 動 詞 字 面 和 比 喩 的 用 法 ，埃 及 是 一 根 蘆  

葦 的 杖 （ ) ，誰 愚 笨 到 倚 扶 （倚  

靠 ）它 ，這 杖 就 在 這 人 手 中 破 裂 （參 赛 十  

20 ; 卅  12 ··卅 一  1 ; 五 十  10 ) 。

m i s h ‘ ά η  ^ 特

用 來 比 喩 人 所 倚 靠 的 對 象 ，如 撒 下 廿  

二 1 9 ，大 衛 說 遭 遇 災 難 的 日 子 ，耶 和 華 是  

他 的 倚 靠 。赛 三 1 是 指 日 常 生 活 上 不 可 或  

缺 的 必 需 品 ，就 是 所 倚 靠 的 粗 ，所 仗 賴 的  

水 ，耶 和 華 都 要 從 耶 路 撒 冷 除 掉 （

和 所 05/1‘ ^ 7 0 在 相 同 的 經 文 中 出 現 ，意 思  

亦 同 ） 。

m i 8 k ‘ e n e t 故
以 利 沙 有 一 根 （王 下 四 2 9 〜 3 1  ) ，在  

士 六 2 1 中 ，耶 和 華 的 使 者 手 中 亦 然 ；民  

廿 一  1 8 的 尊 贵 人 也 是 ；詩 篇 廿 三 4 ，牧 者  

的 杖 對 他 的 羊 群 來 說 ，是 一 種 安 慰 。

H . J .  A .

2 4 3 5  卯 中 I 昏 迷 、贡 目 （赛

廿 九 9 ; 卅 二 3 )

2 4 3 6  *ν\ίψ  a ‘ ） I I  玩 耍 、取 樂

以  P ilpel ( 如 赛 廿 九  9 ) 、 P a lp e l ( 
赛 六 六 12 ) 和 H ith p a lp e l ( 詩  

九 16 ) 出 現

衍生詞

2 4 3 6 a  8)  ^ ^ Ιιαים!； ‘&8ΙιϊιΛπι) I
愛 （如 赛 五 7 ; 耶 卅 一 20 )

2 4 3 7  1 爲זער^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3 7 a h־  y ^  ^ A a ‘ar> 門

2 4 3 7 b 守門者 ש;ןר+ 

M a  ‘ a r 城門

本 名 詞 在 烏 加 列 文 、阿 拉 伯 文 和 腓 尼  

基 文 都 有 同 源 字 根 。字 根 的 意 思 是 『敞 開  

( 衣 索 比 亞 文 的 動 詞 亦 是 ）和 ׳ ־ 破 開 j  ( 

阿 拉 伯 文 亦 是 ） ， 另 有 二 個 字  

和 有 時 候 也 譯 爲 門־״ j ，前 者 實 際 ^  
的 意 思 是 『入 口 』 ，是 從 動 詞 『打 開 j 而  

來 。後 者 的 意 思 是 「門 扇 J י 指 門 的 一 部  

分 。 Μ α ׳ a r 則 指 整 個 門 ，以 及 兩 邊 開 啓 之  

處 0
^ 江‘ 狀 城 門 對 有 牆 的 城 市 而 言 ，當 然  

是 控 制 出 入 的 地 方 。城 市 依 其 大 小 而 有 不  

同 數 目 的 門 ，不 過 總 有 一 個 是 出 入 該 城 的  

主 要 城 門 （撒 下 十 八 24  ) 。有 時 會 有 三 至  

四 個 主 要 城 門 ，如 所 羅 門 在 夏 瑣 、基 色 和  

米 吉 多 所 建 的 城 門 大 道 。城 門 一 般 是 木 頭  

作 的 ，常 包 衷 金 屬 （詩 一 〇 七 16 ; 赛 四 五  

2 ) ，並 且 有 門 閂 閂 牢 ，常 是 鐵 作 的 （詩 一  

0 七 1 6 ) 。城 門 構 造 通 常 兩 邊 有 房 間 供 守  

衛 之 用 ，撒 下 十 八 2 4 提 及 的 城 門 樓 是 建 造  

在 城 門 之 上 的 。還 有 城 塔 ，也 是 爲 著 堅 固  

城 門 的 防 衛 功 能 而 建 （代 下 廿 六 9 ) ，於  

夜 間 關 閉 （畨 二 5 ; 尼 七 3 ) 。有 些 經 文  

是 指 聖 殿 的 門 ，如 王 下 十 五 3 5 ; 耶 卅  

六 10 ··結 九 2 。

城 門 對 於 百 姓 的 生 活 、社 會 、行 政 及  

商 業 而 言 י 都 極 其 重 要 ，烏 加 列 文 學 中 曾  

載 有 一 處 有 趣 的 平 行 句 · · 『他 （但 以 理 ） 

坐 在 城 門 前 ，與 打 穀 場 上 的 貴 族 並 坐 』 （ 2 

A q h t 5 .6  — 7 ) 。王 上 廿 二 1 0 也 說 י ז 以  

色 列 王 和 猶 大 王 約 沙 法 在 撒 瑪 利 亞 城 門 前  

的 空 場 上 י 各 穿 朝 服 坐 在 位 上 J 。君 王 和  

國 中 的 長 老 ，坐 在 城 門 的 空 場 上 審 判 ，斷  

定 是 非 公 平 （申 廿 一  19 ; 辔 廿 4  ) 。押 沙  

龍 爲 他 叛 變 鋪 路 時 ，是 常 站 在 城 門 的 道 旁  

，因 那 是 凡 有 爭 訟 要 去 求 王 制 斷 的 必 經 之  

路 （撒 下 十 五 2 ) 。若 在 城 門 口 與 本 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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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8hPh) ה פ 2441 ש

長 老 同 坐 י 是 件 極 爲 光 榮 的 事 （箴 卅 一  23 
) °

城 門 前 的 四 方 廣 場 （經 常 是 打 榖 場 ）

，是 集 會 聚 集 之 處 ，先 知 常 常 在 此 對 百 姓  

宣 講 （ 王 下 七 1 ; 耶 十 七 1 9 〜 2 0  ; 卅  

六 10 ) ; 或 對 君 王 講 話 （王 上 廿 二 10 )
。尼 八 1 ， י 3 以 斯 拉 在 城 門 前 向 百 姓 宣 讀  

律 法 及 解 釋 律 法 給 猶 太 人 聽 。法 律 事 務 的  

處 理 也 在 城 門 前 理 進 行 （得 四 1 ; 創 廿 三  

1 0 ， י ( 18 有 時 城 門 也 是 市 場 之 趨 （王 下  

七 1 ) 〇

訴 訟 案 件 的 審 理 常 被 說 成 是 『在 城 門  

口 j י  如 箴 廿 二 2 2 ， r 也 不 可 在 城 門 口 欺  

壓 困 苦 人 j 。摩 五 1 5 呼 籲 「要 惡 惡 好 善 ’ 
在 城 門 口 秉 公 行 義 』 。城 門 以 轉 喩 筆 法 代  

表 整 個 城 市 ，如 創 廿 二 1 7 和 廿 四 6 0 ，亞  

伯 拉 罕 得 著 神 的 應 許 ，他 的 後 裔 必 會 得 仇  

敵 的 城 門 。城 門 象 徵 進 入 或 與 某 人 （物 ） 

見 面 之 媒 介 ，因 此 便 有 『死 亡 之 門 J ( 詩  

九 1 3 〔 H 1 4 〕 ） 、 ״ 耶־ 和 華 的 門 J ( 詩 一  

一 八 2 0 ) 、 Γ 天 的 門 J ( 創 廿 八 17 ) 這  

類 的 說 法 。

〔有 趣 的 是 י 結 四 十 章 對 於 聖 殿 城 門  

的 繪 製 和 盘 度 ，正 好 與 在 米 吉 多 、耍 瑣 、 

基 色 所 挖 掘 出 來 所 羅 門 時 代 的 城 門 大 致 相  

符  ° R· L■ Η .〕

S p e is e r將 創 廿 三 1 0 『出 入 城 門 J 的  

人 י 解 釋 爲 對 社 會 事 務 有 發 言 權 的 人 。而  

創 卅 四 2 4 「從 城 門 出 入 的 人 j  S p e is e r則  

認 爲 是 指 有 能 力 攜 帶 武 器 的 人 （B A S O R ， 

144: 2 0 - 2 3  ) °

守 門 者 、守 衛

這 是 分 詞 字 形 ，意 爲 ״ 占־ 據 城 門 的 人  

j ，即 守 門 者 或 守 衛 。王 下 七 10〜 1 1 是 城  

的 守 門 者 ，而 其 它 地 方 如 代 上 九 1 7〜2 6 和  

尼 七 1 則 大 部 分 爲 聖 殿 的 守 門 者 。

參 考 害 目 ：B arab as , S·， “ G a te ，” in Z P - 
EB. E a s to n， B. S., “ G a te ,” in ISB E . 
P o p e , M ., Job , in  A B , p .186 , R tlger, Η . P ., 

“ D as T o r  des K O nigs，” in  B ib 50: 247  — 
50. S choo rs , A ., in  R a s Sham ra  P arallelsy I 
46 , R om e: P o n tifica l B iblical In s titu te , 
1972. Speiser, E . A ., B A S O R  144: 2 0 ־23 . 
W rig h t, G . E ., B iblical Archeology^  p p . 74, 
129, 132, 135, 156, 163·

H . J .  A .

2 4 3 8 n y y  I I  思 量 、計 算（

(箴 廿 三 7

衍 生 詞

2 4 3 8 a 邛 矽 倍 （創 廿 六

( 12

i n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ר ע 2 ש 4 3 9
根：

S r ) 極 壞 的 （耶 2 _ש^ר ״ 4 3 9 a
(廿 九 1 7 

8h a  €a ru ra)) ה ר רו ב 2 ש 4 3 9 b 
憎 惡 （即 可 憎 之 事 ，耶 五 30

( 廿 三 14··
8) י h a  * druriya) ר^ה 2 ש^רו 4 3 9 c 

βΛα 可 憎〉 ת י ד ר ^ 
( 的 ^  ( 何 六 10 ; 耶 十 八 13

見  2439b ה ר רו ב ש
見  2439c ר רו ^ ה；ש

8 h €& rurlt) M  2439c) ת רי ר ^  ש
tm) 8 ״ha ^ r s h u) ם י ע ש ^

見  2436a

2 4 4 0 I 掃 光 本 動 詞 以

N ip h a l ( 赛 十 三 2 ) 和 P u a l ( 伯

卅 三 21 ) 出 現 過  

衍 生 詞

2 4 4 0 a ת פו ש  ( s h * p d t )乳 絡 、奶 餅

( 撒 下 十 七 29  ) 意 思 不 確 定

2 4 4 0 b 光 秃 的 （伯 卅  

三 21 ) 、光 秃 處 （民 廿 三 3 

; 赛 四 一  18 )

ה ס 2441 ש

根 ：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2 4 4 1 a 放 在 （火 上 מת^· 
、( ，王 下 四 38 ; 結 廿 四 3 

(注 定 （赛 廿 六 1 2

2 4 4 1 b ת פ1א_ק  ( ’α θ Λ ρ ό ί )灰 塵 堆 、 

垃 圾 堆 （撒 上 二 8 = 詩 一

2 4 4 1 c
( 7 二̂—

m i s h p . t a y i m ) 有) תלם^  מקז
火 處 、灰 燼 （士 五 16 ; 創 

四 九 1 4 ，中 文 作 羊 圈 ） 意 思

未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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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 ח  פ ש  (sh ph )

ט פו ^  <^Λ·ρδ〇 見  2443b 
ת סו *̂ 〜Α·ρδ〇 見  2440a

2 4 4 2 ח  פ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4 2 a ) שק^ןה־ו־  s h ip f^ & )婢 女 、

i■  ·

2 4 4 2 b  + ה9מ'ש ח  (m i8 h p A 7 ^& )宗 族

: 速 榡  ·

女 撲 、傧人  

^ 過 6 2 次 。 很 明 顯 地 在 多 處  

經 文 中 和 交 替 { ^ 用 （撒 上 一  16 ’ 

18 ; 創 卅 3 〜 4  ) 。5Aip^ 這 字 根 有 同 源 字  

在 烏 加 列 文 （意 爲 ^ ־״ 庭 ■ I，有 時 作 道  

Γ 後 裔 J ) 和 腓 尼 基 文 『家 庭 』 。 （和 阿  

拉 伯 文 的 關 聯 則 不 很 淸 楚 。這 励 詞  

的 基 本 意 思 ^  Γ 傾 倒 』 ，K B 視 此 與 女 僕  

r 倒 水 j 到 女 主 人 手 上 有 關 。H a v a 在 Α1- 

F a r a i d 阿 拉 伯 文 字 典 中 י 以 的 意  

思 爲 『不 計 報 酬 地 工 作 』 ，以 此 字 形 與  

Γ 女 僕 J 有 關 ，貝(]頗 爲 合 理 ） 。可 能  

本 來 sA ipA 5和 家 庭 群 體 的 關 係  

較 一 般 僕 又 更 近 י 但 是 這 樣 的 說 法 ，在 聖  

經 中 並 不 明 顯 。

Μ έρΛ ά和 的 差 異 י 曾 作 爲 區 分  

五 經 原 ^ 資 料 的 論 點 ，但 是 這 二 字 根 都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這 導 致 其 他 的 推 論 。

使 女 可 作 爲 女 兒 結 婚 時 的 嫁 妝  

之 一 （_ / 廿 九 2 4 ， 29  ) 。法 老 送 給 亞 伯 拉  

罕 的 禮 物 ，也 包 括 使 女 。雖 然 本 字 有 更 廣  

的 意 思 泛 指 ״ 女־ 奴 』 ，但 在 舊 約 衷 個 別 被  

提 到 的 乃 是 伺 侯 某 個 已 婚 婦 人 的 使 女 。根  

據 努 斯 （ N iizi ) 的 法 律 ，一 個 不 生 育 的 娶  

子 ，可 以 將 她 的 使 女 給 丈 夫 爲 妾 ，她 可 以  

藉 著 妾 得 到 孩 子 （創 十 六 2 f f . ; 卅 3 〜 

4  ) 。這 妾 所 生 的 男 孩 也 可 繼 承 產 業 ，除 非  

主 母 後 來 生 子 。

希 伯 來 人 不 能 以 其 他 的 希 伯 來 人 爲 僕  

人 ，包 括 婢 女 、使 女 （耶 卅 四 9 〜 1 1  ; 代  

下 廿 八 1 0 ) 。而 以 色 列 人 在 外 邦 人 中 成 爲  

奴 僕 ，乃 顯 示 他 們 通 國 背 叛 神 受 到 懲 罰 的  

結 果 （申 廿 八 68 ) ; 但 至 終 外 邦 人 必 成 爲  

以 色 列 人 的 僕 婢 （赛 十 四 2 ) 。

家 族 、宗 族  

本 士 較 一 般 英 文 中 的 f a m i ly 之 意 爲  

廣 ， 同 居 一 屋 者 稱 爲 况 “ 家 人 ） 或  

b h ’ab ( 父 家 ）〇至 於 m i8hp0^ & 大 部 分 最

指 有 濃 厚 血 統 關 係 的 親 戚 而 言 。

經 常 是 指 如 支 派 、國 家 之 下  

再 區 分 的 團 ^ 。民 一- ־1  1 ，縻 西 聽 見 百 姓  

各 在 各 家 的 帳 棚 門 口 哭 號 。書 七 16〜 1 8 ,  
由 於 以 色 列 犯 罪 惹 神 生 氣 ，所 以 約 窨 亞 使  

以 色 列 人 按 著 支 派 進 前 來 ，首 先 査 出 是 猶  

太 支 派 ，接 著 査 出 是 謝 拉 的 宗 族 （m ieA p%  
a ) ，接 下 來 査 出 是 更 小 的 單 位 ，撒 底 的 ^  
室 （ ） ，然 後 撒 底 家 一 個 個 的 近 前 來 ， 

煨 後 抽 到 了 撒 底 的 孫 子 亞 干 י 他 自 己 也 有  

兒 女 ，正 是 犯 罪 的 那 人 。士 十 八 1 9 也 提  

到 י 作 一 家 的 祭 司 好 ，或 是 一 族 （ 

h a )   ̂ 支״— 派 的 祭 司 好 呢 ？

" 民 廿 七 1 1 說 ，若 是 一 家 沒 有 弟 兄 繼 承  

產 業 ，則 就 要 把 產 業 給 他 的 弟 兄 或 他 父 親  

的 弟 兄 。如 果 都 沒 有 י 就 要 給 他 宗 族 中 最  

近 的 親 屣 。近 親 的 買 贖 者 扣 > / 之 資 格 亦  

循 類 似 之 優 先 次 序 。

參 考 害 目 ：^ 4 ^ 1 ^ 1 1 ,7 \0 ：·, “ F am ily ，” in 
N B D .

H - J .  A .

2 4 4 3  〇5命 審 判 、统治

衍 生 詞

2 4 4 3 a  ( s k e p e t ) 審 判 （ 名

詞 ） *
2 4 4 3 b  ! ט פו ש  審 判 （名

詞 ） -
2 4 4 3 c טן  ^ ש מ  ( m i s h p ^ ) 公 年 、

Μ ό ρ α ί的 主 要 含 義 ，是 指 行 使 政 府 治  

理 的 運 作 ^ 序 。由 於 古 代 人 們 對 政 府 治 理  

功 能 的 區 分 不 同 於 今 日 ，而 將 所 有 的 立  

法 、行 政 、司 法 判 決 （及 各 部 門 ）集 於 一  

身 י 所 以 常 見 的 譯 詞 審 判 會 使 我 們 受 到 誤  

導 。 常 見 的 英 文 課 詞 j u d g e 只 表 現  

出 行 使 司 ^ 判 決 的 功 能 而 已 。除 非 我 們 打  

算 在 有 關 政 府 運 作 其 功 能  民 事 、宗

敎 —— 的 上 下 文 中 一 律 將 此 字 譯 作 ״ 管־  

理 、統 治 』 ，不 然 譯 者 非 得 找 更 專 門 的 字  

眼 來 譯 道 在 現 代 世 界 中 意 義 如 此 廣 泛 的 希  

伯 來 文 ，如 N I V 以 r  lead e r ( 領 袖 ） J 來  

譯 之 。

古 代 的 人 們 雖 然 充 分 了 解 律 法 之 功  

能 —— 無 論 是 民 事 、宗 敎 、家 事 或 其 他 方  

面 י 但 他 們 仍 認 爲 自 己 是 在 人 的 統 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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ט 2443 פ ש  (shaV a t)

下 ’而 非 如 現 代 人 所 認 爲 的 焐 受 法 律 管  

治 的 意 思 因 此 而 更 形 複 雜 。古 代  

的 法 律 、# 理 、統 治 之 權 均 落 在 一 個 人 身  

上 י 這 樣 的 觀 念 是 根 深 蒂 固 的 。 『在 所 有  

的 早 期 東 方 國 家 ，如 同 今 日 位 於 沙 漠 地 帶  

的 阿 拉 伯 國 家 一 樣 ，判 決 的 權 力 都 落 在 年  

長 的 一 些 族 （酋 ）長 身 上   逭 些

人 …… 有 時 間 ，也 有 能 力 作 出 讓 人 # 道 的  

決 定 ，並 由 於 和 上 屑 社 會 的 交 往 使 他 們 會  

作 出 較 有 經 驗 及 較 成 熟 的 判 決 _1。
基 於 政 治 運 作 的 蕋 本 含 義 ，本 字 群 的  

用 法 有 下 列 幾 種 ：

1. 以 統 治 者 的 身 份 行 亊 。其 主 體 可 以  

是 以 色 列 舍 衆 （民 十 八 2 2 〜 2 8  ) ; 或 士 師  

( 申 一  16 ; 士 十 六 31 : 撒 上 七 1 6 ， 

1 7 ) : 或 君 王 （撒 上 八 2 0 ) ; 或 彌 赛 亞  

( 詩 七 二 4 ) ; 或 神 本 身 （詩 九 六 13 ) 。 

唯 有 神 可 以 眞 正 使 用 最 高 的 統 治 權 —— 因 

爲 祂 是 「客 判 全 地 的 主 』 （创 十 八 25 ) 。 

摩 西 審 理 案 件 （無 論 是 犯 罪 、家 務 事 、宗  

敎 或 其 他 ） ，乃 是 代 替 神 來 審 判 ，並 具 有  

神 所 給 的 權 柄 （出 十 八 ( י 15 13 。舊 約 時  

代 神 治 下 的 領 袖 亦 然 （申 一  17 ) 。

2. Μ ά ρ α ί因 有 其 權 威 性 י 便 意 爲 以 審  

判 官 的 身 份 判 決 民 事 、家 族 、宗 敎 上 有 爭  

議 的 案 例 。在 此 情 況 下 審 判 官 的 職 贲 特 別  

是 按 著 公 平 （ ) 和 公 義 （％也分/
) 來 判 斷 （詩 七 二 2 〜 4 * י (  人 控  

1/?時 要 「定 義 人 有 理 ，定 惡 人 有 罪 』 （申 

廿 五 1 ) 。

3 .  旣 然 我 們 討 論 的 情 況 是 統 治 不 僅 依  

據 律 法 更 依 據 人 י 民 官 （妫 矽 " 「審 判 者 j
) 不 但 有 司 法 權 也 有 行 政 權 / 他 作 出 公 平  

的 決 定 י 並 且 付 諸 贲 現 。如 大 衛 曾 呼 求 耶  

和 華 在 他 與 掃 羅 之 間 作 一 個 公 平 的 審 判 者  

，「耶 和 華 將 作 審 判 者 ，施 行 審 判 （

) 在 你 我 之 間 ，祂 將 鑒 察 ，聽 我 的 陳 悄 /  
審 判 我 （ ，即 「救 助 我 」 ） י 救  

我 脫 離 你 的 手 』 （撒 上 廿 四 1 5 〔1 1 1 6 直〔־  

譯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י 像 救 助 、辯 獲 、定  

罪 、處 罰 ，以 及 一 切 與 司 法 一 行 政 有 關 的  

詞 粱 ，都 可 作 爲 本 字 恰 當 的 譯 詞 。

4 .  因 爲 所 有 的 權 柄 都 颶 於 神 ，並 且 當  

最 後 大 審 判 時 י 祂 將 行 使 終 極 的 審 判 。祂  

是 無 人 能 比 的 ( 詩 九 六 13 ; 五 十 6
; 七 五 8 〔 H 7 〕 ） ；並 藉 著 祂 的 護 理 ，祂  

一 直 都 是 宇 宙 至 高 的 審 判 者 从 矽 & ( 詩 九
A

四 2 ; 參 一 〇 三 19 ) 。

上 面 的 用 法 都 是 Q a l。

N ip h a l偶 爾 有 反 身 意 思 ，此 時 政 治 治 

理 運 作 程 序 之 意 便 延 伸 到 處 理 訴 訟 的 案 件 

以 （ w ith  ) 連 於 勋 詞 的 受 詞״。逭 種 用 法 有 

之 前 ，如 r 我 必 審 問 （ w ith  ) 你 j  ( 耶 二 

，八 2 參; 35־2 結 十 七 20  : 廿 3 5 ， 36 ; 州 

每 次 神 都 是 說 話 者 和 行 動 者 ） 。另 外 也 常 

出 現 有 法 律 意 味 之 辯 論 』 ，如 「好 使 我 

可 以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對 你 們 講 掄 …… 』 （撒 

上 十 二 7 ) ; 或 r 你 我 可 以 一 同 辦 掄 j ( 
赛 四 三 2 6 ， B D B  ) 和 『必 以 火 與 刀 施 行 審

。(判 J ( 赛 六 六 1 6 
P o e l的 分 詞 指 帶 有 非 難 、攻 繫 意 味 的 

審 判 ，如 『定 罪 他 靈 魂 的 人 』 （詩 一 〇 九 

3 1);『只 要 向 那 控 告 我 的 懇 求 』 （伯 九 

( 15 );和 「向 你 發 出 的 審 判 』 （番 三 15
Ο

和 其 衍 生 詞 ，是 表 示 

任 何 範 圍 & 形 式 之 治 理 功 能 的 ^ 普 通 用 字 

，很 明 顯 的 與 罕 用 字 ( 動 詞 和 名 詞 ）有 

所 區 分 ，主 要 在 於 在 詩 體 中 用 得 較 多 

^而 和 則 是 較 正 式 ，專

門 性 的 用 字、 '

s h e p e f審判 

與—י均 以 複 數 出 現  

樣 ，本 名 詞 似 乎 4 是 從 取 S 意 

(B D B ，頁 1047 ) ，指 帶 有 懲 罰 ^ 味 的 審 

即 刑 罰 的 判 決 。許 多 情 況 中 ，是 指 從י判 

神 而 來 的 懲 罰 。埃 及 的 災 即 是 神 重 重 的 刑 

。( 12 罰  ( 出 六  6 ; 七  4  ; 十 二 

主 耶 和 ^ 將 四 樣 大 災 （ ) ，就 是 刀 

劍 、飢 荒 、惡 獸 、瘟 疫 降 在 ^ 5 路 撒 冷 （結 

十 四 21 ) 。人 爲 的 ，也 可 能 是 神 

的 懲 罰 （結 十 六 41 ; 參 3 8 節 ） 。民 間 官 

長 對 破 壞 民 事 法 律 所 施 之 處 罰 亦 稱 之 爲

。( 29 (箴 十 九 

M e p " 和 价 如 / 所 表 達 的 報 應 性 懲 罰 

，不 論 是 4 神 還 是 ‘ 人 而 來 ，乃 是 爲 了 伸 

張 正 義 ，都 有 明 確 的 神 學 意 義。

審 判

：^字 出 現 兩 次 ，都 有 懲 罰 之 意， 

和 B D B  ( 頁 1047 ) 中 3 c 的 意 義 Γ定 罪 

和 懲 罰 J 平 行 。行 淫 者 受 到 的 處 罰 ，就 是 

被 刀 殺 （結 廿 三 10 ) 。5Λ·;ρδ/與 刀 劍 、飢 

荒 、鼠 疫 平 行 ，均 是 神 的 懲 ^  ( 代 下 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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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4 3 ט  פ ש  ( s h a p a t )

m i s h p & f  公手

無 1̂ 是 人 所 設 立 管 理 人 或 是 神 所 設 立  

管 理 整 個 受 造 物 ，我 們 若 要 正 確 瞭 解 這 種  

管 理 י 無 疑 本 字 表 達 的 是 煅 蜇 要 的 觀 念 。 

雖 然 本 字 在 希 伯 來 聖 經 4 0 0 次 中 大 部 分 譯  

爲 『審 判 』 י 但 這 對 我 們 今 日 將 立 法 、司 

法 和 行 政 功 能 加 以 跖 分 的 制 度 來 說 ，道 種  

譯 法 不 夠 好 。如 此 一‘來 ，sh5pa i ( m ishpU t 
由 此 衍 生 而 出 ）意 爲 ״ 管־ 理 、“ 理 J ， g  
本 指 政 府 治 理 的 各 項 功 能 ，就 被 誤 解 爲 只  

限 於 司 法 功 能 了 ，但 贾 際 上 本 字 的 名 詞 、 

動 詞 均 包 括 各 種 功 能 י 並 非 僅 指 審 判 的 過  

程 。

當 我 們 分 析 聖 經 中 本 字 的 用 法 時 ，至  

少 會 發 現 1 3 種 以 上 的 用 法 ，歸 納 其 核 心 要  

義 ，可 以 公 平 一 字 來 涵 括 。即 使 對 希 伯 來  

字 與 希 臘 字 傾 向 採 固 定 譯 法 準 確 的 A S V  י 
也 改 變 的 譯 詞 以 配 合 現 今 語 文 的  

變 化 י 不 過 並 ^ 每 處 都 改 （試 將 詩 七 二 1 
th y  ju d g e m e n t，你 的 審 判 ；七 二  2  w ith  
ju s t i c e 按 公 平 作 一 對 比 ）名 詞 幾  

乎 可 用 來 指 任 何 一 種 民 事 、宗 敎 的 治 理 。

י 其 各 種 用 法 如 下 列 ：

1 .  對 帶 到 民 間 官 長 面 前 的 訴 訟 案 件 所  

作 的 判 斷 。B D B 發 現 從 出 廿 一  3 1 開 始 ， 

本 字 出 現 過 2 0 4 次 ，不 過 R S V 和 N A S B  
認 爲 第 一 處 不 算 ，將 它 譯 成 另 外 的 意 思 。 

不 過 大 部 分 出 處 意 思 都 非 常 淸 楚 （申 廿 五  

1 ; ® 廿 6 即 是 例 證 ） 。

2 .  審 斷 訴 訟 案 件 的 地 方 。僅 有 王 上 七  

7 —處 經 文 非 常 淸 楚 י 其 他 處 則 難 確 定 י 因 

此 本 用 法 並 不 多 見 。

3 .  訴 松 的 過 程 。不 過 有 一 些 出 處 卻 是  

模 稜 兩 可 ，因 難 以 將 第 1 、第 2 種 含 義 區  

分 淸 楚 。如 赛 三 1 4 。 『訴 訟 （ litig a tio n  )
J 可 作 這 類 用 法 適 當 的 譯 詞 。最 淸 楚 的 例  

子 是 以 W m 後 面 加 上 一 個 名 詞 ，成 爲 ״ 審־  

判 某 某 J 的 片 語 （如 伯 廿 二 4  ) ; 或 用

( 詩 一 四 三 2 ) 。

4 .  訟 訴 的 案 件 （即 帶 到 審 判 官 面 前 的

某 一 個 案 件 ） 。所 羅 門 即 求 耶 和 華 能 賜 下  

智 慈 ，可 以 聽 訟 （ ) ，即 帶 到 他 面  

前 的 案 件 （王 上 三 11 Γ 。若 這 案 件 被 駁  

回 י 約 伯 說 ‘ ( 我 已 陳 明 我

的 案 ）就 似 乎 是 無 懈 可 擊 （\ 白 十 三 18 ) 。 

亦 見 王 上 八 5 9 。本 字 此 用 法 與 名 詞 平  

行 。

5 .  法 庭 的 判 詞 。此 種 用 法 非 常 普 遍 י

此 時 譯 作 審 判 十 分 合 適 （王 上 廿 4 ) 。在  

耶 廿 六  1 1 ，1 6 ， wmvvvei 淸楚意爲  

「死 刑 』 。 ·
6 .  審 判 的 時 候 。淸 楚 的 經 文 可 見 詩 一  

5 ，而 傅 十 二 1 4 ，『因 爲 人 所 作 的 琪 … … 
神 都 必 帶 到 ，亦 是 差 不 多 的 含  

義 。B D B 認 爲 此 例 * 另 一 類 用 法 ，而 『審  

判 的 執 行 』爲 逭 類 用 法 一 般 的 意 思 。但 它  

所 舉 的 例 子 似 乎 蹄 在 公 義 的 槪 念 或 性 質 較  

恰 當 。

在 所 有 以 上 的 例 子 中 的 י 主 要

用 法 都 屬 政 府 治 理 中 的 司 法 部 分 ό 但 以 下  

的 討 論 ，則 與 近 代 人 們 所 認 爲 的 權 威 有 密  

切 關 係 。

7 .  统 治 權 。政 府 治 理 的 法 律 根 據 ，爲  

權 柄 或 權 利 之 源 。現 代 的 人 們 認 爲 此 權 來  

自 憲 法 和 人 之 本 性 ，即 天 賦 人 權 （自 然 權  

)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卻 認 爲 ：（…所 有 的 權 柄

都 屬 於 神 י 而 misApSZ指 的 就 是 這 種 權 柄  

。申 一  1 7 ， 『因 爲 審 & 是 屬 乎 神 的 』 。箴  

十 六 3 3 ， ״ 籤־ 放 在 懷 裏 ，定 事 （

) 由 耶 和 華 』 。人 是 由 神 所 創 造 的 ，自 ^  

也 賦 有 不 容 奪 取 的 權 利 J 。 （ 

R . D . C u lv e r, T ow ard  a  B ib lica l View o f  
C7w7 Goverwwew/， 1974  ) 0 法 庭 上 的 審 判  

權 （ ) 是 由 神 所 給 的 ，最 好 的 說 明  

是 彌 赛 亞 ^ 王 擁 有 法 庭 上 的 權 柄 （詩 七 二  

1〜 2 ) 。當 然 護 理 的 敎 義 是 此 觀 念 的 基 礎  

( 詩 一 〇 三 19 ; 參 羅 十 三 I f f. ) 。宇 宙 的  

統 治 和 管 理 之 權 屈 神 ，耶 八 7 的 

似 乎 正 是 表 達 此 觀 念 י ־״ 我 的 百 姓 卻 不 ^ !  
道 耶 和 華 的 法 則 （ τηίβΛρδί ) J 。

也 有 一 些 用 法 和 政 一 治 理 的 立 法 權 有

關 °
8 .  所 有 合 理 的 個 人 性 民 間 事 務 都 強 調  

公 平 。（3 )道 公 平 主 要 是 神 的 屬 性 之 一 ，眞 

正 的 τη ίθρΑ δ/都 是 以 神 爲 源 頭 י 也 因 此 帶  

有 神 的 要 求 。 Γ當 聖 經 提 及 神 的

時 ，有 一 層 特 殊 的 意 義 ，並 且 它 指 神 公 ־̂  

的 要 求 多 於 指 神 公 平 的 律 例 ，因 爲 祂 是  

主 ，所 以 有 權 要 求 ，並 且 祂 也 的 確 要 求  

了  j  ( K o e h le r， O T  T heo logy， 頁  2 0 5一 

206  ) 。所 有 的 權 力 （公 平 、權 柄 等 ）都 是  

祂 的 ， 『因 爲 耶 和 華 是 公 平 的 神 』 （赛 卅  

1 8 ; 參 創 十 八 2 5 ) 。耶 和 華 喜 愛 公 平  

( ) 指 的 是 這 個 意 思 （詩 卅 七  

28 ) 。在 詩 卅 六 6 〔 H 7 〕中 ，其 未 修 正 的  

寫 法 是 Γ 你 的 判 斷 ( 單 數 ）如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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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4 4  8) ל  שפז hapak)

深 淵 ■ I。（b)m ^A P 0/ 公 平 乃 植 基 於 神 的 屬  

性 ’ 一 般 而 言 人 應 _ 此־ 特 質 ，人 世 間 的 司  

法 程 序 也 應 有 此 特 質 （詩 一 〇 六 3 7 ) 。

「義 人 的 口 談 論 智 慈 ，他 的 舌 頭 講 說 公  

平 J ( 詩 卅 七 3 0 )  : 「義 人 的 思 念 是 公  

平 j  ( 箴 十 二 5 ) ，也 是 神 對 世 人 的 要 求  

( 彌 六 8 ) 。 Γ 秉 行 公 義 使 義 人 喜 樂 j 
( 箴 廿 一  15 ) ; 公 義 的 法 官 在 審 判 時 也 行  

公 平 （彌 三 1 ; 參 箴 廿 九 4 ) 。

9. 也 表 示 律 法 中 的 典 章 ，經 常

與 『律 例 J ( 出 十 五 25 ) 和 fd ra  Γ律  

法 《I ( 赛 四 二 4 ) 同 時 出 現 。 五 經 中  

的 o rd in a n c e  ( 典 适 ）是 指 ( 利 五  

10 ; 九 1 6 等 ） ，取 贸 上 摩 西 律 法 + 個 別 的  

o rd in an ce  是  ( 申州 三־ ; י 21 10 
詩 —— 九 箱 共 有 1 6 i ) 。

1 0 .  樣 式 （出 廿 六 30 ) 或 1 1. 習 俗  

( 王 下 十 七 33 ) ，甚 至 1 2 .各 人 合 宜 的 分  

( 王 上 四 2 8 〔 Η  5 : 8 〕 ）似 乎 屬 此 類 ，不

過 這 類 意 思 均 屬 引 申 意 義 ，不 應 算 是 標 準  

用 法 。

1 3 .在 世 人 或 神 的 律 法 之 下 י 某 人 應 得  

的 權 利 （申 十 八 3 ; 耶 卅 二 7 ) 。

這 觀 念 經 常 和 Wi/叫 、 一 起 出  

現 י 表 達 舊 約 中 神 的 _ 創 造 和 統 治 萬 有 之 法  

則 ，是 眞 正 瞭 解 聖 經 之 世 界 觀 和 生 命 觀 的  

基 礎 。

注 意 ：大 祭 司 胸 前 所 佩 戴 的 是 「決 斷  

的 胸 牌 J ( 出 廿 八 1 5 ，2 9 〜 3 0 י (  並 不 是  

所 謂 從 烏 陵 和 土 明 可 得 著 神 啓 示 ，乃 是 因  

爲 胸 牌 覆 蓋 於 亞 倫 的 胸 前 ，因 此 當 亞 倫 來  

到 神 面 前 並 將 其 佩 戴 於 胸 時 י 乃 是 承 擔 以  

色 列 衆 百 姓 的 審 判 （τηίίτΛρά/ ) 持 續 地 站 在  

神 面 前 。亞 倫 所 關 心 的 是 神 ' 對 以 色 列 的 司  

法 判 決 是 無 罪 。逭 樣 ״ י ־ 在 先 知 的 異 象  

中 ，正 如 東 方 赏 際 生 活 的 習 惯 一 י 個 人 被  

宣 判 無 罪 常 是 以 他 所 穿 的 衣 服 來 表 達 。 … 
… 赛 六 一  1 0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例 子 』 。也 見 赛  

六 二 3 ; 啓 三 5 ; 七 9 ; 十 九 14 ; 斯 六 8 
〜 9  ’ V2A A , C · H erw ey，S m ith ’s  D ictionary  
o f  the B ible, H a c k e tt ed ., I I , pp ־־ 67 1066 .
) °
參 考  目 ：M cK enzie , D o n a ld  A ., “ T he 
Ju d g e  o f  Is rae l,” V T  17: 118 — 21 ·T H A T， 

II , pp . 9 9 9 — 1009·
R . D . C .

9 י ^  見  2440b

如 抑  見  2448a

2 4 4 4  (a h a p a k )  *

衍生詞

2444a  叩 中 〈5心 押 * ) 傾 倒 之 處  

( 利 四 12)
2 4 4 4 b ה  ^ פ ^ז 陽 物 （爲精 

液 之 導 管 ， 申 廿 三 1
〔 Η 2 〕 ）

本 動 詞 共 出 現 1 1 3 次 ，同 源 字 根 散 見  

亞 暗 得 文 、亞 蘭 文 、阿 拉 伯 文  '  衣 索 比 亞  

文 和 烏 加 列 文 ，有 四 個 普 通 動 詞 ，在 意 義  

上 都 短 《ΛάραΑ:的 同 義 字 ，只 是 程 度 有 別 而  

已 。（1 ) 咖 的 H ip h i l意 思 是 Γ 倒 出 』 ，但  

Q a l的 意 思 是 ״ 空־ 的 _ !，以 致 一 般 說 來 是  

指 倒 空 容 器 ，使 容 器 中 空 無 一 物 。 

⑵ 是 指 澆־״ 奠 獻 祭 j  〇⑶ 的  

Q a l不 及 物 励 詞 作 『倒 出 j  ( 注 意 在 亞 喀  

得 同 源 字 意 爲 ז 滴 落 、滴 下 』 ） י 而 罕 見  

的 H ip h i l意 爲 『傾 倒 、融 解 j 。⑷

一 字 與 shApa/c 一 樣 י 是 關 於 Γ 倒 《1 的 一 般  

用 詞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5 3 次 出 處  

中 י 有 1 5 次 和 承 接 聖 職 & 奉 獻 禮 或 受 資 禮  

資 油 澆 在 頭 上 有 關 ，另 有 1 5 次 和 鑄 造 金 屬  

有 關 。而 Μ άραΑ:則 從 未 有 後 者 的 用 法 。不  

過 比 較 利 八 1 5 和 出 廿 九 1 2 ，會 發 覺 兩 個  

動 詞 的 意 思 有 點 道 盤 ；前 經 文 中 >；5^ ^ 指  

把 血 倒 在 壞 的 腳 那 衷 י 使 壇 成 聖 ：^ 者 經  

文 與 的 《ΑάραΑ:用 法 一 樣 。另 一 方 面 yd^ag  
不 用 於 「流 血 J 之 例 ，而 則 有 此 用  

法 。

M SpaA :有 赏 體 和 比 喩 的 二 種 用 法 ，前  

者 用 法 中 表 示 很 多 種 物 體 的 傾 倒 ，爲 一 般  

性 用 字 י 如 倒 水 （出 四 9 ; 撒 上 七 6 ) ; 
倒 湯 （士 六 20 ) ; 灰 泥 （利 十 四 41 ) 或  

是 血 。最 後 關 於 倒 血 的 用 法 是 本 動 詞 出 現  

次 數 煅 多 的 一 種 用 法 ，在 此 用 法 中 可 指 一  

般 意 義 的 倒 ，幾 乎 都 是 獻 祭 儀 式 的 一 部  

分 。另 一 種 更 經 常 的 用 法 י 是 用 於 流 人 的  

血 。民 卅 五 3 3 中 神 說 若 有 人 在 地 上 流 人 血  

( Μ ά ρα λ :) 而 未 受 懲 罰 ，則 汚 穢 了 那 地 （ 

也 參 創 九 6 ; 申 廿 一  7 ; 王 下 廿 四 4  ; 番  

— 17 ; 結 廿 二 3 ··赛 五 九 7 ) 。另 外 有 二  

處 經 文 （摩 五 8 ; 九 6 ) ，論 及 神 ז 命 海  

水 澆 灌 在 地 上 』 ，畏 關 於 雨 水 循 環 生 態 很  

生 励 的 描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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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4 5 ל  פ ש  ( s h a p e l)

有 二 處 經 文 的 用 來 指 澆 水 ，作  

爲 奠 祭 （《5m A :才 是 奠 祭 的 常 用 字 ，不 過 奠  

祭 通 常 不 用 水 ） 。第 一 處 經 文 是 撒 上  

七 6 ，撒 母 耳 聚 集 悔 改 的 以 色 列 人 於 米 斯  

巴 ，爲 他 們 禱 吿 י 然 後 百 姓 就 打 水 澆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並 且 禁 食 ；或 者 澆 水 的 意 義 是 象  

徵 百 姓 傾 心 在 耶 和 華 面 前 獻 給 神 的 稍 神 。 

第 二 處 經 文 是 在 赛 五 七 6 , 不 過 此 處 的 澆  

奠 不 是 獻 給 神 ，乃 是 獻 給 異 敎 的 神 祇 。

Μ δ ρ Μ 有 一 個 常 見 的 慍 用 語 是 與 築 逊  

用 以 攻 城 有 關 （撒 下 廿 15 ; 赛 卅 七 33 ; 
耶 六 6 ; 結 四 2 ) 。這 樣 的 用 法 可 能 是 由  

工 兵 以 籃 _ 土 ，對 著 城 倒 成 土 堆 （漀 壘 ） 

而 來 。

至 於 本 字 的 比 喩 用 法 ，煅 常 見 的 是 指  

神 將 猛 烈 的 怒 氣 「倾 倒 於 … … 身 上 J 。如  

赛 四 二 י 25 神 將 猛 烈 的 怒 氣 傾 倒 在 以 色 列  

的 身 上 ：這 種 象 徵 式 的 用 法 確 苡 很 明 顯  י
但 仍 十 分 強 烈 י 有 恧 撼 人 心 之 效 。啓 示 錄  

中 碗 或 杯 的 烈 怒 即 是 用 此 象 徵 。

『向 任 何 過 路 人 倾 馮 出 你 的 淫 亂 』 ， 

是 用 來 描 繪 以 色 列 拜 偶 像 的 淫 情 （結 十 六  

15 ; 廿 三 8 ) 。傾 倒 出 某 人 的 心 或 靈 ，是  

現 在 仍 通 用 且 極 易 理 解 的 一 種 說 法 。

最 後 有 一 個 奇 妙 的 應 許 是 神 的 靈 將 澆  

灌 在 祂 百 姓 身 上 ，道 是 神 恩 患 之 靈 的 澆  

灌 ，帶 來 豐 富 的 祝 福 ，並 使 人 的 內 心 、生  

命 和 狀 況 有 驚 人 的 改 變 （珥 二 2 8 〜2 9 〔 Η  
3 : 1—2 〕 ：亞 十 二 10 ; 結 卅 九 29 ) 。

H. J .  Α.

2 4 4 5 ל  פ ש  自 卑 、 下 沉 、 謙

卑 、低 下

衍 生 詞

2 4 4 5 a ל  פ ש  ( s / ^ p e l j  低下  

2 4 4 5 b ה  ^ פ ש  (sh ip l& )  4氐下 

2 4 4 5 c  谦 卑 的 、卑

微 的 、低 的  

2 4 4 5 d ה+  ל פ ש  謝 非 拉

( 音 譯 ）、低 地  

2 4 4 5 e ת  לו פ ש  ( s h i p l i u ) 沉 落 （ m  
惰 ，無 精 打 采 ；僅 見 於 傅 十  

18 )

βΑ δρ« 在  Q al 和  H ip lil 中 共 用  了  30 
次 。同 源 字 根 也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阿 拉 伯  

文 、亞 喀 得 文 、亞 蘭 文 和 南 阿 拉 伯 文 。在

意 義 上 有 些 相 似 ，且 有 時 會 和 意 爲 蹲  

伏 、獅 躬 』的 Λ77δΛβ/1平 行 出 現 。

雖 然 本 励 詞 “ 衍 生 詞 都 含 有 實 體 上  

的 低 下 之 意 ，但 其 最 重 要 的 用 法 ，卻 是 引  

申 的 象 徵 含 義 —— 自卑 、謙 躬 、降 卑 、屈 

尊 。而 珥 有 名 詞 謝 非 拉 則 是 例 外 ，有 另 一  

種 不 同 的 用 法 。

身 髋 上 的 卑 下 可 見 於 與 大 痳 瘋 病 有 關  

的 用 法 中 （ 利 十 三 2 0 〜2 1 ， 26  ; 十  

四  37 ) °
本 字 根 锻 常 見 的 用 法 ，是 出 現 在 講 到  

『神 阻 擋 驕 傲 人 ，抬 舉 、升 高 卑 微 人 j 的 

經 文 中 。尼 布 甲 尼 撒 自 卑 之 後 王 位 復 歸 於  

他 的 例 子 י 是 最 生 勋 的 描 繪 （但 四 章 ） ， 

這 些 經 文 雖 是 以 亞 蘭 文 寫 成 ，但 3 4 節 道 段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的 見 證 י 所 用 的 字 根  

其 用 法 與 希 伯 來 文 完 全 一 樣 ， r 那 行 動 驕  

傲 的 ，他 能 降 爲 卑 j  ; 但 五 1 9 也 是 亞 蘭  

文 ，還 有 撒 上 二 7 哈 拿 的 禱 吿 和 撒 下 廿 二  

2 8 大 衛 的 見 證 ，這 些 經 文 情 形 也 相 似 。

這 是 以 色 列 末 世 論 中 重 要 的 眞 理 。赛  

二 6 〜2 2 提 出 警 吿 ， ־< 到 那 日 ，眼 目 髙 傲  

的 必 降 爲 卑 ，性 情 狂 傲 的 都 必 屈 膝 』 ，以  

色 列 的 敵 人 也 要 遭 受 到 如 此 的 命 運 （赛 廿  

五 11 〜 12 ; 廿 六 5 ) 。使 人 降 爲 卑 或 升 爲  

至 髙 是 耶 和 華 獨 有 的 能 力 ，約 伯 因 此 被 問  

道 ， 『你 能 作 這 事 嗎 』 （伯 四 十 1 1 ) 。

本 字 根 也 用 來 勸 誡 人 必 須 培 養 一 謙 卑  

的 心 靈 י 赛 五 七 1 5 ，神 說 我־״ …… 也 與 心  

靈 痛 悔 謙 卑 的 人 同 居 ，要 使 謙 卑 人 的 靈 甦  

醒 j 。詩 一 三 八 6 也 說 到 「耶 和 華 雖 高 ， 

仍 看 顧 低 微 的 人 ，他 涕 從 遠 處 看 出 驕 傲 的  

人 j 。箴 廿 九 ״ 23 י ־ 人 的 髙 傲 必 使 他 卑  

下 י 心 顼 謙 遜 的 必 得 尊 榮 J 。箴 廿 五 7 
說 י 在 筵 席 中 應 先 坐 在 低 位 上 י 再 被 邀 請  

至 重 要 位 脰 ，而 不 要 一 開 始 坐 髙 位 再 被 強  

迫 換 至 低 位 上 ，那 是 很 丟 人 的 。

謝 非 拉 （音 譯 ） 、低 地 （ 呂 本 ， 

和 合 作 髙 原 ）

本 字 根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是 低 下 ，表 現 在  

本 字 所 代 表 的 山 脈 低 於 東 邊 的 猶 大 髙 山 。 

平 均 說 起 來 ，猶 大 山 脈 髙 約 2 0 0 0 〜3 0 0 0  
尺 ，而 本 山 脈 的 高 度 則 是 5 0 0〜 8 0 0 尺 ，最  

髙 只 到 1 5 0 0尺 。本 山 脈 長 2 7 哩 ，寬 10 
哩 ；從 海 岸 到 猶 大 山 地 ，中 間 有 幾 個 具 有  

戦 略 位 置 的 谷 地 横 切 於 此 ，其 中 主 要 的 一  

個 是 亞 雅 嵛 谷 ，約 書 亞 曾 在 此 打 過 歷 史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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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4 9 ר  פ ש  ( s h a p a r )

的 一 仗 ，太 陽 曾 在 此 停 住 而 予 以 助 陣 。梭  

烈 谷 是 參 孫 和 非 利 士 人 多 次 衝 突 之 處 。以  

拉 谷 則 是 大 衛 殺 死 歌 利 亞 的 地 方 。

從 极 十 40  ; 士 一  9 ; 耶 十 七 2 6 及 他  

處 ’ 可 得 知 謝 非 拉 是 單 獨 的 地 理 區 （逬 十  

一  2 1 6 是י  例 外 ） 。它 在 此 特 別 與 南 地 和  

猶 大 的 山 坡 有 所 區 別 。它 和 沿 海 平 原 也 不  

同 （申 一  7 : 代 下 廿 六 10 ; 俄 19 ) 。這  

些 低 原 曾 是 猶 大 對 抗 西 邊 來 的 敵 人 重 要 的  

防 禦 線 ；直 到 最 後 非 利 士 人 服 於 大 衛 之  

前 ，這 地 一 直 都 是 二 者 間 的 緩 衝 地 帶 。

參 考 會 目 ： A h aro n i a n d  A v i-Y o n a h， 

M acm illan  B ible A tla s , m ap s 5 6 5 8  ,Baly .־־־ 
D ·， G eography o f  the B ible% H a rp e r  & 
R o w ，1974，pp . 140 —43. M o r to n，W . H ·， 

“ S h ep h e lah ，” in  ID B . T u rn e r， G . A ·， 

The H istorica l G eography o f  the H o ly  
Land, C a n o n  P ress, 1973.

H. J .  A.

見  2445e

2 4 4 6 פו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4 6 a  ( 8 ί ι ά ρ ά η ) 兔 、 岩 牧

見  K lo tz，J. W . “ A n im als  o f  
th e  B ible” ， 在  W . B. E ，I， 
頁 78

2 4 4 7 ע  פ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4 7 a ע5ש   ； 豐 富 （申 卅

三 1 9 )
2 4 4 7 b  （8h i p ‘d ) 雙 富 、 一

群 （王 下 九 17 ; 結 廿 六 10 )

2 4 4 8 ח  פ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4 8 a פו  פי ש  虺 蛇

( 創 四 九 17 )

2 4 4 9 ר  פ ^  可 喜 悦 的 、佳 美 的

衍 生 詞

2 4 4 9 a  邛 命 〜 心 押 以 美 好 （創 四 九  

21 )
2 4 4 9 b 妝 ־^ב״רה  飾 、晴朗

( 指 天 空 ，伯 廿 六 13 )
2 4 4 9 c  +8) ר9שו  ?ώ ρ& ) 公年角

2 4 4 9 d ר  רו פ ^ז  ( 未 修 正

的 寫 法 ） ר י י ד ? ^  (eh a p rir)

(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 穹 蒼

Μ άρα” 只 出 現 過 一 次 ，是 Q al ( 詩 十  

六 6 ) 。在 這 節 經 文 琪 ，大 衛 對 他 的 神 充  

滿 了 讚 美 ，比 較 是 因 爲 神 對 他 個 人 意 義 重  

大 ，而 非 値 因 神 對 他 所 作 的 一 些 事 而 已 。 

神 是 他 杯 中 的 分 和 產 業 ，他 對 這 產 業 非 常  

滿 意 י 說 Γ 用 繩 觅 :給 我 的 地 界 坐 落 在 佳 美  

之 處 ，我 的 產 業 贲 在 美 好 j 。

s h d p d / r י   s h d p h r 沙 法 、公 丰 免 ( 也 作

號 简

本 字 用 過 7 2 次 ， 與 亞 喀 得 文  

野 羊 j 及 阿 拉 伯 文 灿 以 介 咖  

״ 羊־ 的 角 j 有 關 。在 薊 約 中 總 是 指 用 羊 的  

角 製 成 的 弯 曲 形 樂 器 ，動 物 的 角 一 般 是 由  

來 表 示 י 這 字 只 有 一 次 用 來 指 樂 器 。 

蕋 本 含 義 是 公־״ 羊 』 （腓 尼 基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亦 是 ） ，但 在 舊 約 中 是 指 樂 器 ，也  

指 禧־״ 年 』 ，因 爲 禧 年 乃 由 號 角 聲 開 始 。 

少5汾 / 似 乎 可 與 交 替 使 用 （參 出 十  

九 1 3 ， 16 ; 窗 六 4 〜 5  ) 。 r 號 角 j 的 另  

一 用 字 是 ，這 種 樂 器 是 直 管 ，通 常  

由 金 屣 製 成 ^ ~
在 舊 約 歷 史 中 佔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當 以 色 列 來 到 西 乃 山 時 ，響 亮 的 角 聲  

( Μ όρδτ־ ) 表 示 以 色 列 人 可 以 進 前 來 到 山  

下 。詩 八 一  3 ， Γ 當 在 月 朔 ，並 月 望 ，我  

們 過 節 日 的 日 期 吹 角 j 。禧 年 開 始 時 要 大  

發 角 聲 （利 廿 五 9 ) 。本 字 在 以 色 列 人 的  

讚 美 中 有 極 重 要 的 地 位 （詩 九 八 6 ;  — 五  

0  3 ) 。

在 民 事 和 軍 事 方 面 ，本 字 亦 相 當 重  

要 。本 字 用 來 宣 吿 新 王 立 位 （王 上 一  34 : 
王 下 九 13 ) ; 在 戰 場 上 它 是 號 角 י 傅 達 信  

號 （士 三 27  ; 撒 下 廿 1 ) 。耶 利 哥 的 倒  

塌 ，角 聲 很 重 要 （窗 六 ） ；基 甸 擊 敗 米 甸  

人 時 亦 然 （士 七 ） 。

本 字 在 聖 經 中 也 常 作 比 喩 用 法 。先 知  

在 災 禍 臨 頭 時 ，他 對 百 姓 的 譬 誡 如 同 守 望  

者 的 角 聲 （結 卅 三 3 〜 6  ; 赛 五 八 1 ; 耶 六  

17 ) °
參 考 害 目 ：B est，Η . M ·， a n d  H u tto n ，D ·， 

“ M u sic” in  Ζ Ρ Ε Β ，IV , p . 320· M ille r，J .， 

“ M u sic” in ISB E , II I , p. 2100 . R ay b u rn , 
R· G ·， “ M u sic” in  W B E，I I，p. 1162· Sell 
■ers, O v id  R ·， “ M usica l In s tru m e n ts  o f  
Is ra e l ，” BA  4: 33 — 47· T D N T ，V I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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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5 0 ם י ת   P  ̂  ( sh ep a t ta y im )

7 6 - 8 5 。

H . J .  A .

ר רו ס ^  (ehaprur) 2449d
n p #  見  2441a

2 4 5 0 s) ^יסהלם  h e p a t t a y i m )鈎 子 ( 結 四

十 43 ) 意 思 未 定

־̂! 穿 是 2 3 7 3 a 的 異 文

2451 ^ז?ר   守 望 、做 醒

衍 生 詞

2 4 5 1 a  W  杏 樹 枝 、杏

樹

2 4 5 1 b  本 動 詞 僅 以

P u a l分 詞 出 現 ，意 思 是 「杯  

的 形 狀 像 杏 花 』 （ 出 廿  

五  3 3 ， 34  ; 州־七  1 9 ， 20  )

sA a g a d有 腓 尼 基 文 和 敍 利 亞 文 的 同 源  

字 根 。 偶 爾 和 『傲 醒 、看  

守 J 意 義 上 重 疊 ，並 與 之 連 用 ；後 者 是 強  

調 小 心 、注 意 的 看 守 ，而 前 者 基  

本 上 有 保 持 警 戒 之 意 ；在 Q a l和 P u a l中 

出 現 ，P i i a l僅 以 分 詞 出 現 過 。

警 成 是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含 義 ，也 讓 我 們 · 
能 解 釋 杏 樹 的 希 伯 來 文 名 稱 。在 以 色 列 ， 

杏 樹 開 花 是 在 一 角 和 二 月 初 ，是 舂 天 來 臨  

的 徵 兆 ，很 適 合 稱 之 爲 早 醒

者  j  〇 •1·
耶 利 米 蒙 召 之 初 ，神 即 生 動 地 以 杏 樹  

來 作 爲 表 徵 敎 導 他 （耶 一  1 1〜 1 2 ) 。杏 樹  

枝 妫 0扣 ^ /對 於 耶 利 米 來 說 是 一 個 提 醒 ，因 

爲 神 必 留 意 不 誤 事 （ י 成 全 祂 所 應  

許 的 話 。此 事 在 耶 卅 一  2 8 再 一 次 被 強 調 ， 

因 這 正 是 耶 利 米 蒙 召 的 職 责 （也 參 一  1 2 和  

四 四 2 7 ) 。但 以 理 也 必 受 此 事 象 徵 含 義 的  

影 響 （但 九 1 4 ) 。

. 詩 一 二 七 1 強 調 守 望 者 的 職 贲 是 儆 醒  

© 守 ，然 而 除 非 是 耶 和 華 看 守 ，否 則 猶 守  

的 人 就 枉 然 儆 醒 。耶 五 6 講 到 耶 路 撒 冷 淪  

陷 前 之 景 況 ，就 像 豹 子 在 城 外 窺 伺 路 人 ， 

凡 出 城 的 必 被 撕 碎 。道 衷 的 儆 醒 是 不 好 的  

意 思 י 爲 了 伺 機 偷 襲 殺 戮 。

H . J .  A .

2 4 5 2 ה*  #  喝 水 、滋澗

衍 生 詞

2 4 5 2 a  51 יןו ·̂ 飲 料 、 滋

潤 之 物

2 4 5 2 b ת  ק ^  水 槽

2 4 5 2 c  拿 杯 者

、酒 政 、灌 激

从 5 ? 5 在 H i p h i l中 用 過 6 0 次 。 P u a l
一 次 。它 用 來 代 替 使 役 動 詞 Μ δ ώ 。

動 詞 —*般 的 意 思 是 給 某 人 鳴  

( 創 廿 一  1 9 是 喝 水 ；創 十 九 3 2 是 喝  

酒 ） ；或 是 给 励 物 喝 （創 廿 四 1 4 是 給 駱  

駝 喝 水 ；給 羊 群 喝 水 在 創 廿 九 2 和 出  

二 ( י 17 16 。也 可 指 澆 灌 、滋 潤 園 子 （創  

二 6 ，1 0 指 伊 甸 、申 一- ־1  1 0 是 菜 園 ；傅  

二 6 是 樹 木 ） 。雖 然 ( H ip h il ) 是  

下 雨 的 一 般 用 字 ，而 詩 一 0 四 1 3 的  

似 乎 較 是 描 繪 降 雨 爲 神 親 自 施 行 的 作 爲 。 

另 有 一 些 不 尋 常 的 例 子 如 ：水 從 磐 石 流 出  

來 給 百 姓 喝 （民 廿 8 ) ; 把 金 牛 犢 磨 成 碎  

粉 撒 在 水 面 上 ，叫 以 色 列 人 喝 （出 卅  

二 2 0 ) ; 喝 苦 水 （以 辨 姦 淫 之 疑 ’民  

五 2 4 〜 2 7  ) ; 喝 醋 （詩 六 九 2 1 〔 Η 2 2 〕

) °
耶 八 1 4 ; 九 1 4 和 廿 三 1 5 都 提 到 神  

傘 苦 膽 水 給 百 姓 喝 י 對 百 姓 來 說 這 是 一 種  

懲 罰 ，並 且 無 由 躱 避 必 須 承 受 。詩 八 十 5 

〔 Η  6 〕 ， Γ 你 以 眼 淚 當 食 物 給 他 們 喫 ，又  

多 置 出 眼 淚 给 他 們 喝 J 。但 詩 卅 六 8 ’大  

衛 說 到 和 神 之 間 愉 快 的 關 係 י 『他 們 必 因  

你 殿 衷 的 肥 甘 ，得 以 飽 足 ，你 也 必 叫 他 們  

喝 你 樂 河 的 水 J 。

m a ^ A g eA 拿 杯 者 、酒 政

是 的 H ip h i l分 詞 ^ 用 來 形 容 ： 

( 1 ) 値 得 信 賴 及 負 踅 責 的 一 種 職 位 ，拿 杯 給  

國 王 喝 的 首 長 （大 部 分 是 指 創 四 十 章 中 法  

老 的 酒 政 ：尼 一  1 1 是 指 尼 希 米 ） 。（2) 飮  

料 或 水 （赛 卅 二 6 ; 利 ̂ ־־1 一  34  ) 或 肷 器  

( 王 上 十 21 ) 。⑶ 滋 潤 良 好 的 田 地 （創  

十 三 10 ; 結 四 五 15 ) 。

H . J .  A .

、艰妒 見  2452a
n p y  見  24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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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5 4  8) שר£ל  h a q a l)

2 4 5 3  D py  安 靜 、安 事 、平 安

衍 生 詞

2 4 5 3 a 安 事 （代 上 廿  

二  9 ) ״ 

共 出 現 4 1 次 ，是 以 Q a l 和  

H ip h i l的 & 式 。與 本 字 有 關 或 在 葱 義 上 重  

複 的 字 有 ：（1) r 安 全 《1 、 r 很 有 信 心

的 感 以 J ; (2) «δαΛ Γ 安 居 j 、 Γ 安 息 j  ; 

(3) 『安 靜 』 、 ^ 停 滯 _ ! ; ⑷

Γ 安 靜 J : (5) 「平 靜 j 、 ״ 外־ 在 上

安 靜  J : (6) 「平 靜 《1 、 Γ 無 擾  j 、

「無 虑 j  ; (7) 「停 止 、安 靜 ，離 開

—切 活 動 』 。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含 義 是 安 寧 一 י 方 面 暗  

指 沒 有 爭 端 、戰 爭 或 是 麻 煩 י 另 一 方 面 暗  

指 沒 有 焦 慮 、耽 憂 。也 可 以 暗 指 沒 有 某 些  

帶 壓 力 的 義 務 ；或 沒 有 破 壞 兩 個 體 之 間 關  

係 的 攪 擾 性 因 素 存 在 。

「平 靜 無 戰 j  ( 中 文 作 太 平 沒 有 戰  

爭 ）的 字 句 特 別 出 現 在 約 逬 亞 記 、士 師 記  

和 歷 代 志 。這 樣 ，咨 十 一 2 3 說 「遍 地 太 平  

沒 有 戰 爭 』 ，是 指 約 密 亞 的 工 作 現 在 完 成  

了 。士 師 記 的 記 戰 ，表 現 出 一 個 ״ 平־ 靜 無  

戰 事 、背 道 、受 侵 擾 、拯 救 、平 靜 無 戰  

事 J 的 循 環 模 式 ，這 衷 的 平 安 和 安 寧 ，很  

明 顯 的 是 神 對 順 服 的 百 姓 賜 下 祝 福 的 結  

果 。亞 撒 和 約 沙 法 是 敬 虔 愛 神 的 二 位 君  

王 ，神 祝 福 他 們 國 中 有 一 段 長 時 間 的 太 平  

歲 月 （代 下 十 四 1 ，5 〜 6  ; 代 下 廿 30 ) 。

耶 四 八 1 1 形 容 摩 押 自 幼 年 以 來 常 享 安  

逸 未 受 侵 擾 （ ) ，如 酒 看 似 澄 淸 ，贲 

仍 存 著 渣 滓 ，現 在 ^ 要 將 它 倒 掉 ，即 審 判  

這 個 國 家 。亞 一  1 1 亦 有 相 同 的 描 述 ，那 些  

與 以 色 列 作 對 的 國 家 曾 有 過 一 段 安 息 平 靜  

的 日 子 ，但 現 在 神 卻 要 懲 罰 他 們 。另 一 方  

面 ，神 要 帶 領 以 色 列 人 回 到 故 土 ，並 要 使  

他 們 得 享 平 靜 安 逸 ，無 人 可 使 他 們 密 怕

( 耶 州 ; ־ 10 四 六 27 ) 。赛 十 四 7 ， 

當 巴 比 倫 傾 倒 之 時 ，全 地 將 得 安 息 ，享 平  

靜 。

然 而 也 不 僅 指 當 威 脅 或 俊 擾 因  

素 已 經 除 去 時 ^ 有 的 平 安 。神 屢 次 要 祂 的  

百 姓 有 勇 氣 ，無 論 遇 見 多 大 的 危 險 或 驚 慌  

都 能 在 祂 裏 得 著 因 此 雖 然 亞 哈 斯  

面 對 外 敵 入 俊 ，神 要 & 完 全 平 靜 、安 息 。 

這 類 型 的 平 靜 ，並 不 是 心 理 上 的 麻 醉 或 欺

騙 י 乃 是 眞 正 的 願 意 信 賴 道 位 大 過 其 他 仇  

敵 的 神 。惡 人 並 不 能 得 著 道 種 平 安 ，因 爲  

他 們 好 像 翻 騰 的 海 不 得 平 靜 ，其 中 的 水 常  

湧 出 汚 穢 和 淤 泥 來 （赛 五 七 20  ) 。

本 励 詞 另 一 方 面 的 含 義 可 見 赛 六  

二 1 ，當 耶 路 撒 冷 在 困 難 之 中 ，神 必 不 靜  

默 ，直 到 祂 的 救 牘 完 全 成 就 爲 止 。耶 四 七  

6 〜 7  ’ 耶 和 雖 的 刀 劍 並 不 止 息 ，直 到 完 成  

審 判 的 工 作 。詩 八 三 1 〔 Η  2 〕 ，詩 人 要 求  

神 不 要 妤 默 ，因 爲 仇 敵 喧 嚷 ，要 害 祂 的 百  

姓 。但 是 結 十 六 י 42 當 懲 罰 過 後 ，神 要 安  

靜 不 再 惱 怒 。約 伯 問 得 好 ， r 若 祂 靜 不 作  

聲 י 誰 能 定 罪 呢 j  ( 伯 卅 四 29 ) 。

H. J .  A.

2 4 5 4  秤 重 、秤出

衍 生 詞

2 4 5 4 a א  ק ש  (sh eq e l) 舍客勒  

2 4 5 4 b  重 量

( 伯 四 10 )
2 4 5 4 c א  רן ש מ  (m is h q b l) 重量  

2 4 5 4 d ת  ל ק ש מ  (m ia h q e le t) י 
זקלת 量 נ̂ 水 平

的 ^ 器 ，線 鉈

在 Q a l和 N i p h a l中 ，共 出 現  

過 2 2 次 。這 常 見 的 閃 語 字 根 也 在 亞 喀 得  

文 、烏 加 列 文 、腓 尼 基 文 和 亞 蘭 文 、阿 拉  

伯 文 和 衣 索 比 亞 文 中 出 現 。其 意 是 用 秤 來  

诳 某 物 ，以 確 知 此 物 的 重 量 ，之 後 常 秤 量  

銀 子 或 金 子 ，以 便 買 某 樣 東 西 。

撒 下 十 四 2 6 中 動 詞 ^ 5 ^ / 意 思 就 是  

單 純 指 秤 擞 重 想 ：，在 此 爲 押 沙 龍 的 頭 髮 每  

年 剪 一 次 ，剪 下 來 的 頭 髮 按 王 的 秤 重 二 百  

舍 客 勒 。赛 四 十 1 2 敍 述 神 的 偉 大 י 及 神 對  

祂 所 創 造 的 萵 物 有 眷 佑 的 能 力 ，作 者 以 這  

樣 的 字 句 來 表 達 ， 『誰 曾 … … 用 秤 稱 山  

嶺 J 。這 讓 我 們 想 起 但 五 2 5 〜 2 6 ，那 衷 有  

亞 蘭 文 的 對 等 字 被 秤 擞 J ( 而 顯 出  

虧 欠 來 ） 。

本 動 詞 更 常 見 的 用 法 是 平 了 銀 子 （有  

時 候 是 金 子 ） ，即 指 付 （錢 買 東 西 ） （創  

廿 三 16 ; 王 上 廿 39 ) 。

s h e q e l舍 客 勒

這 是 迦 南 和 米 所 波 大 米 地 區 最 普 通 的  

重 量 單 位 。舍 客 勒 的 重 量 是 多 少 ，似 乎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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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5 5 ה  מ , ל ש  ( s h iq m a )

時 因 地 而 有 所 不 同 ，但 煅 近 的 證 據 顯 示  י
在 以 色 列 中 有 三 種 舍 客 勒 被 人 使 用 ；聖 殿  

中 的 舍 客 勒 遁 货 將 近 十 克 ，一 般 商 業 上 的  

舍 客 勒 是 1 L 5 到 1 2 克 ，王 室 的 舍 客 勒  

( 或 稱 「道 舍 克 肋 』 ）則 蜇 約 十 三 克 。

聖 所 的 舍 客 勒 等 於 二 十 季 拉 （ 出 

卅 13 ; 利 廿 七 25 ) 。至 於 一 般 商 業 上 的  

舍 克 勒 或 重 舍 客 勒 究 竟 等 於 幾 個 季 拉 ，仍  

未 確 知 ；從 出 卅 八 2 5 〜2 6 得 知 三 千 舍 客 勒  

等 於 一 他 連 得 （A:/A:A：flr ) 。另 一 介 於 中 間 的  

重 量 單 位 是 彌 那 ，五 十 舍 客 勒 等 於 一 彌 那  

( 結 四 五 1 2 爲 6 0 舍 客 勒 י 可 能 是 巴 比 偷  

的 算 法 ） 。舍 客 勒 也 分 成 幾 份 以 方 便 交  

易 。掃 羅 的 僕 人 有 銀 子 一 舍 客 勒 的 四 分 之  

一 י  能 當 作 禮 物 來 送 給 撒 母 耳 （撒 上  

九 8 ) 。以 色 列 每 人 每 年 奉 獻 給 聖 所 銀 半  

舍 客 勒 （也 叫 作 一 比 加 ׳ ， 出 卅  

八 2 6 ) ; 凡 二 十 歲 以 上 的 以 色 列 人 都 要 遵  

守 此 例 （出 卅 13 ) 。尼 希 米 的 時 代 各 人 奉  

獻 聖 所 的 銀 是 一 舍 客 勒 的 三 分 之 一 （尼 十  

33 ) °
關 於 舍 客 勒 的 價 値 ，我 們 從 以 下 幾 處  

經 文 就 可 得 知 ：

根 據 一 般 對 利 五 1 5 的 理 解 一 י 隻 公 綿  

羊 値 兩 個 舍 客 勒 或 更 多 。新 約 時 代 ，舍 客  

勒 成 爲 一 天 工 資 的 標 準 ；亞 伯 拉 罕 花 了 四  

百 舍 客 勒 銀 子 貿 麥 比 拉 洞 ，耶 利 米 卻 只 花  

十 七 舍 客 勒 買 一 塊 地 י 相 形 之 下 亞 伯 拉 罕  

似 乎 買 贵 了 ，即 使 耶 利 米 時 代 土 地 一 定 已  

經 比 較 便 宜 ，加 上 亞 伯 拉 罕 買 的 或 不 止 麥  

比 拉 洞 本 身 ，但 四 百 舍 客 勒 仍 太 貴 了 。暗  

利 用 二 他 連 得 銀 子 （六 千 舍 客 勒 ）買 了 撒  

瑪 利 亞 山 ，而 大 衛 用 五 十 舍 客 勒 銀 子 買 了  

亞 勞 拿 的 禾 場 與 牛 （撒 下 廿 四 24  ) 。至 於  

聖 殿 的 地 則 是 花 了 六 百 舍 客 勒 金 子 。

頭 生 的 男 子 所 贖 回 的 價 是 五 舍 客 勒  

( 民 三 47 ; 十 八 16 ) 。若 是 人 還 特 許 的  

願 ，所 估 的 價 則 從 成 年 男 人 的 五 十 舍 客 勒  

到 女 嬰 的 三 十 舍 客 勒 （利 廿 七 3 〜 6  ) 。一  

個 奴 僕 値 三 十 舍 客 勒 （出 廿 一  32 ) ，這 使  

1 2  — 中־־ 牧 羊 人 所 贾 的 三 十 舍 客 勒 更 具  

深 意 。

m k A y S Z 砰 量

在 利 十 九 3 5 出 現 過 ，神 的 律 法 要 求 一  

切 的 交 易 必 須 用 誠 實 的 秤 量 ，因 爲 在 買 寳  

的 舉 上 很 容 易 用 較 輕 的 秤 來 作 欺 騙 的 勾 當  

( 參 摩 八 5 ) 。

參 考 密 目 ：H am b u rg e r，H ·， “ M o n ey ，” in 
ID B · H u ey，F· B ., “ W eig h ts ，” in Z P E B , 
V，pp· 920  —21· S c o tt，R . B· Y ·， “ W eights 
a n d  M easu res  o f  th e  B ib le ，” B A  22: 2 2  ־־
39· L oew e，R a p h a e l ， “ T h e  E arlie st B ibli- 
cal A llusion  to  C o in ed  M oney  ?  ’’ P E Q  
87: 1 4 1 -5 0 ·  Sellers，O· R b， “ W eig h ts ，” 
in ID B , T h o m a s , D . W ., D ocum ents fr o m  
O ld  T estam en t T im esי L o n d o n : N e lso n， 

1958, pp . 2 2 7 — 30· A I，pp . 195 —206·
H . J .  A .

2 4 5 5  高 大 的 無 花 果 樹  

( 中 文 作 桑 樹 ，摩 七 1 4 ; 赛 九 10 
〔H 9 〕 ）它 不 是 美 洲 常 見 的 篠 懸 木  

( sy cam o re  ) ，而 是 一 種 無 花 果 樹  

，是 會 結 可 食 之 無 花 果 的 大 樹 。

J o h n s o n，P· C· “ P lan ts” W B E，I I，
頁  1372

2 4 5 6 落 ·ןע?7  下 、 沉 落 （如 摩

九 5 ; 結 卅 二 14 )

衍 生 詞

2 4 5 6 a  沉 殿 的 、

澄 ^ 的־ 束 西 （結 卅 四 1 8 )

2 4 5 7  η ρ #  I 往 下 觀 望 、下 望

在 N i p h a l和 H i p h i l中 出 現 過 22 

次 ，南 阿 拉 伯 文 的 對 等 字 是 「搭 設 一 天 花  

板 或 屋 頂 於 … … 之 上 』 ；阿 拉 伯 文 爲 「天  

花 板 、屋 頂 、天 空 』 ；亞 蘭 文 爲 「岩 石 的  

尖 峰 、岩 石 j 。本 字 基 本 含 義 是 從 極 高 處  

的 頂 端 以 極 陡 的 角 度 往 下 看 ，如 在 山 峰 頂  

往 下 稽 ，或 在 屋 頂 的 高 處 看 下 面 的 街 道 。

第 一 類 型 的 經 文 中 ，本 動 詞 用 於 自 山  

頂 或 山 脊 處 以 極 陡 的 角 度 往 下 俯 視 平 原 或  

山 谷 ，如 民 廿 一  2 0 ， Γ到 下 望 曠 野 之 毘 斯  

迦 的 山 頂 』 （相 似 於 民 廿 三 2 8 和 撒 上 十 三  

י 18 並 且 參 創 十 八 16 ; 十 九 28 ) 。

第 二 類 型 的 經 文 ，則 是 指 神 從 天 上 祂  

的 居 所 向 地 上 觀 看 。出 十 四 2 4 『耶 和 華 從  

靈 火 柱 中 向 埃 及 的 眾 兵 觀 看 』 ，這 是 充 滿  

敵 意 的 觀 看 。 另 外 詩 十 四 2 和 五 三 2 

〔Η 3 〕 י 耶 和 華 從 天 上 垂 看 世 人 ，要 看 有  

沒 有 尋 求 神 的 人 。詩 一 〇 二 1 9 C H 2 0 〕 ， 

耶 和 華 從 至 高 的 聖 所 垂 看 ，要 釋 放 將 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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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5 9  * ץ ^ ש  (sh iq q e s )

人 י 這 是 帶 著 恩 典 的 觀 卷 。詩 八 五 1! 〔 Η  
1 2 〕 ， 誠־״ 贸 從 地 而 生 ，公 義 從 天 而 現 』 

能 以 實 現 ，乃 因 ־》 公 義 與 平 安 彼 此 相 親 j  
( 1 0 〔 H 1 1 〕節 ） 。

第 三 類 型 的 經 文 是 指 某 人 從 一 較 高 的  

窗 戶 往 下 看 י 如 王 下 九 3 0 ， י 32 耶 洗 別 從  

樓 上 的 窗 戶 往 外 觀 看 ，道 窗 子 顯 然 很 髙 ， 

因 耶 洗 別 正 是 從 這 窗 戶 被 扔 下 地 而 死 的 。 

士 五 28 ; 撒 下 六 16 ; 代 上 十 五 29 ; 創 廿  

六 8 ; 箴 七 6 可 能 也 是 。

ה ר ו ר ב ש  (sK q a ^a ru ra )  2047b 

2 4 5 8 ר  ק ש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5 8 a η ρ ρ  門 框 （王 上  

七 5 )
2 4 5 8 b s) י עזקוח h a q u p) ר!וח^

窗 櫺 （王 上 六 4

( 16 結四一;
2 4 5 8 c 門楣 משר,וח

( 出 十 二 7 )

( s h i q q i s ) 可 帕 的 、成 Ά 3 可

憎的 出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僅 以 Piel
出現

母 系 名 詞  

2 4 5 9 a  ! 8) ץ  ק ש heqe$ ) 可 飧 之 物

2 4 5 9 b 細 שפןץ+  細 叫 可 憎 之 物  

、偶 像  ·

以 P i e l出 現 七 次 י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字 是 不 潔 淨 的 、汚 穢 的 j 。
•

與 密 切 相 關 的 是 伽 治 ’ 的 Piel Γ使  

〜 〜 不 潔 』和 /5 ^ 7 6「憎 惡 』 。

動 詞 有 二 種 含 義 ：視  爲 可

憎 的 （利 ^ 一*־  1 1 ， 13 ) 和 使 役 動 詞 使 ……  
成 爲 可 憎 的 （利 ; 一 43-|־ 廿 25 ) 。後 者  

經 文 述 及 某 人 若 喫 了 可 憎 的 食 物 ，從 神 的  

眼 光 看 來 ，這 人 就 成 爲 可 憎 的 。

可 憎 的 對 象 可 爲 上 述 禁 止 不 准 喫 的 食  

物 ，或 A  ‘故 0 ，偶 像 。在 一 讚 美 詩 中 ，詩  

人 說 ，耶 和 華 『沒 有 藐 視 憎 惡 （ ） 

受 苦 的 人 J ( 詩 廿 二 2 4 〔 Η  2 5 〕 ） 。 ^

可 憎 之 物

相 異 於 。从叫” 不 一 定 和 偶 像  

有 關 ，倒 是 大 部 分 ^ 指 不 — 淨 和 不 准 吃 的  

食 物 。利 ^ -一  10〜 1 2 提 到 一 些 水 中 不 可 喫  

的 活 物 一 י 般 來 說 是 無 翅 或 無 鱗 的 。本 字  

在 利 一^־1  1 3 指 雀 鳥 類 ，在 利 ^ -一  2 0 ， 23 

則 指 有 翅 膀 的 昆 蟲 （參 在 利 ^ - 一  

4 1 〜4 2 乃 指 以 肚 子 在 地 上 / ^ 行 的 励 物  

〔s/1e r e s 〕 ） 0
參

將 菜 些 励 物 歸 爲 不 潔 淨 、可 憎 之 類 ， 

有 時 可 能 和 健 康 有 關 。不 過 就 以 色 列 人 來  

說 ，主 要 的 原 因 一 定 是 某 些 食 物 不 准 吃 ， 

且 是 被 視 爲 可 怡 的 ，不 管 理 由 爲 何 ，也 不  

管 以 色 列 人 對 此 能 瞭 解 多 少 。他 們 應 該 接  

受 這 些 規 條 ，理 由 很 簡 單 י 就 是 對 神 的 信  

靠 順 服 。

可 憎 之 物 、偶 像  

本 ^ 詞 總 是 與 偶 像 有 關 ，有 時 指 偶 像  

本 身 ，表 示 它 在 神 的 眼 中 是 可 憎 的 י 或 是  

指 與 偶 像 崇 拜 儀 式 相 關 的 事 物 。一 般 稱 偶  

像 爲 可 憎 之 物 （耶 十 六 18 ; 結 五 11 ; 七  

20 ; 代 下 十 五 8 等 ） 。不 僅 偶 像 是 可 厭  

的 ，拜 偶 像 的 人 們 也 是 י ־> …… 專 拜 那 可  

羞 恥 的 ，就 成 爲 可 憎 惡 的 ，與 他 們 所 愛 的  

人 一 樣 』 （何 九 1 0 ) ; 因 爲 這 些 人 認 同 偶  

像 י 故 一 樣 成 可 憎 惡 的 。

但 以 理 遨 中 預 言 安 提 阿 哥 伊 比 法 尼  

( A n t i o c h u s  E p ip h an es  ) ，是 敵 基 督 的 預  

表 （但 ( 一 31*־|־ 。他 以 宙 斯 爲 像 ，設 立 祭  

壇 在 聖 殿 中 ，這 被 稱 作 『行 毀 壞 可 憎  

的 』 。敵 基 督 也 一 樣 將 在 聖 殿 中 行 可 憎 的  

獻 祭 י 設 立 屬 魔 鬼 的 虛 僞 敬 拜 （但 九 27  ; 
十 二  11 ) °

鴻 三 6 中 的 『 可 憎 汚 穢 之 物 』是  

。由 於 每 次 出 現 都 和  

偶 像 敬 拜 ^ 關 י 所 以 在 那 “ 害 衷 似 乎 可 能  

也 是 同 樣 的 用 法 。

我 們 要 知 道 神 用 从 £奴 4 這 麼 強 烈 的  

字 ，是 要 祂 的 百 姓 認 識 不 管 # 偶 像 多 吸 引  

人 ，多 盛 行 י 逭 罪 是 極 其 嚴 重 和 邪 惡 的 。 

申 七 2 6 諄 諄 吿 誡 說 ， 可־1 憎 的 物 你 不 可 帶  

進 家 去 … … 你 要 十 分 厭 惡 ，十 分 憎 嫌 J ， 

神 的 百 姓 必 須 從 神 的 眼 光 來 看 罪 。

參 考 害 目 ：H a rr is，R . L .，

E terna l C reationy M o o d y , 1971, p p  ־־־־139 .
44 .

H . J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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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a q a q) !2 שר(ר 4 6 0

2 4 6 0  P 5 V  奔 逃 、逃 （赛 卅 三

4  ; 鴻 二  4 〔 Η  5 〕 ）

衍 生 詞

2 4 6 0 a  逃 、猛 衡

( 赛 卅 三 4 )

2 4 6 1 ר  ( ? #  以 虛 假 相 待 ，是 假

的

衍 生 詞

2 4 6 1 a  谎 言

有 六 次 用 於 Q a l和 P i e l，在 阿  

拉 伯 文 、亞 蘭 文 與 亞 喀 得 文 中 有 同 源 字  

根 。用 來 指 違 背 應 許 ，背 棄 條 約 或 約 定 。 

其 同 義 字 是 說 謊 』 （此 字 根 的 一  

些 同 源 字 是 指 不 穩 定 的 水 流 ） 。另 外 也 有  

些 偶 爾 譯 爲 「欺 騙 、說 謊 J 的 字 ，如 紜 - 
Λα5Λ ( P iel ) Γ 否 認  XI 情  J ，ρ δ /ό  ( P iel ) 
_「引 入 歧 途 י 引 誘 J 和 ( P iel ) 『背  

叛 、違 背 J 。

本 動 詞 和 背 約 相 關 的 意 義 ， 可  

M o ra n , B ib  42: 239  * W ag n er, S u p p  V T  
16: 364 ff. ；和  T h o m a s , JS S  ( 1960 ) ，頁  

283 ; 他 們 都 看 出 此 點 。如 此 詩 人 便 能 說 ，

『我 們 卻 沒 有 忘 記 你 ，也 沒 有 違 背 你 的  

約 J ( 詩 四 四 1 7 〔 H 1 8 〕 ） ，而 神 亦 說  

道 ， 「我 必 不 叫 我 的 慈 愛 （或 對 約 的 信 寅  

〔但 見 ，R· L· H · 〕 ）全 然 收 回 י 也  

不 叫 我 ^ 信 實 廢 棄 ) j  ( 詩 八  

九 3 3 〔 Η  3 4 〕 ） ； 3 4 節 接 著 說 『我 必 不 背  

棄 我 的 約 J 。其 它 的 經 文 亦 應 作 如 是 解 ， 

參 創 廿 一 23 ; 撒 上 十 五 29 ; 赛 六 三 8 ; 
利 十 九 1 1 。

M q e r 謊 言 、假 見 燈 、欺 城

用 指 虛 假 的 言 辭 或 行 爲 ，是 指 它 們 沒  

有 事 實 根 據 。大 衛 說 י 『無 理 （s A ^ e r  ) 恨  

我 的 增 多 了 』 （詩 卅 八 1 9 〔Η 2 0 〕 ） 。假  

見 證 （出 廿 16 · ·申 十 九 18 ) 即 是 不 根 據  

事 實 說 話 ，是 要 受 懲 罰 的 。

耶 廿 三 3 2 說 到 那 些 以 幻 （假 ）夢 爲 豫  

言 的 ，不 過 是 作 夢 者 的 想 像 而 已 。在 廿 七  

י 10 耶 利 米 對 說 假 豫 言 的 人 之 評 斷 也 類 似  

( 參 亞 十 2 ; 十 三 3 ) 。無 論 這 些 假 先 知  

說 得 多 符 合 邏 輯 ，多 具 說 服 力 ，若 不 是 根  

據 神 的 自 我 啓 示 ，則 僅 是 無 憑 荒 謬 的 言

談 。赛 五 九 1 3 ，先 知 描 述 部 分 悔 改 的 以 色  

列 人 之 自 白 · 說 他 們 懷 了 胎 ，從 他 們 心 中  

說 出 説 言 （Rieger ) 。彌 二 1 1 道 出 以 色 列  

人 的 態 度 י 說 若 有 人 心 存 虚 假 （从 叫 狀 ）  י
以 謊 言 來 到 他 們 中 間 ，他 們 就 會 選 他 作 先  

知 °
約 伯 责 備 他 的 朋 友 們 是 『編 造 説 言  

的 j  ( 伯 十 三 4 ) 。在 不 同 的 經 文 中 ，耶  

利 米 也 說 ，從 先 知 到 祭 司 都 一 味 的 貪 婪 ， 

行 琪 虛 謊 （ M eger ) ，輕 輕 忽 忽 的 醫 治 百 姓  

的 損 傷 （耶 八 1 0 ， 11 ) ，說 平 安 了 ，平 安  

了 ，其 赏 沒 有 平 安 。

偶 像 也 稱 作 是 M q e r ，這 可 在 幾 處 經  

文 中 發 現 到 （ 如 赛 四 四 20  ; 耶 五  

一  1 7 ) 。耶 利 米 說 這 些 偶 像 是 进 假 的  

( sAeger ) ，因 爲 其 中 並 無 氣 息 （耶 十 14 
〜 1 5  ) ，都 是 虛 無 的 ，是 迷 惑 人 的 工 作 。 

哈 二 1 8 提 到 偶 像 時 亦 類 似 ，問 道 『鑄 造  

的 偶 像 就 是 虚 旒 的 師 傅 ，有 甚 麼 益 處  

呢 J ，意 即 只 能 開 空 頭 支 票 ，給 人 虛 假 的  

盼 望 。

也 有 一 些 其 它 的 經 節 用 ^ ^ ^ 作 更 廣  

泛 的 用 法 ，就 如 耶 利 米 在 卅 七 1 4 有 力 地 否  

認 道 ：「你 這 是 謊 話 （从 叫 狀 ） 』 。王 下 九  

1 2 的 涵 意 是 י 『你 顧 左 右 而 言 他 י 呑 呑 吐  

吐 有 些 事 瞞 著 沒 講 ！』另 在 箴 十 二  

2 2 和 廿 六 2 8 爲 『說 謊 言 的 嘴 J 、 「虛 謊  

的 舌 』 。亞 五 4 和 八 1 7 是 起 假 誓 ；箴 廿  

1 7 ， 『以 虛 謊 而 得 的 食 物 J 。無 論  

出 現 在 何 種 情 況 ，神 都 必 不 寬 恕 ，因 爲 神  

是 眞 實 、實 在 和 信 實 的 ，所 以 祂 的 百 姓 也  

必 須 在 性 格 上 像 祂 。

參 考 害 目 ·· T H A T , I I，ρρ· 1010 — 1018·
H. J .  A.

見  2452b
ר ש  見  2469a

2 4 6 2 ב  ר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6 2 a ב  #  炙 熱 （赛 四

九 1 0 ) 、乾 燥 的 沙 （赛 卅 五

(sharb it)  B  2314b

2 4 6 3  W ·  I 使 放 出 （伯 卅 七 3
: 耶 十 五 11 )

1086



2 4 6 8  ρ η ψ  (e h a r a q )

ArA)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2 ^זרה 4 6 4
根：

2 4 6 4 a  汁

((民 六 3

ArA) I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2 ^זרה 4 6 5

根：

2 4 6 5 a  武 器 、也 許 

26 是 尖 槍 或 短 槍 （伯 四 一

）〔H 1 8〕

I V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ה ר 2 ש 4 6 6

根■·
s) י שיייו h ir y o n) ריוו 2 ^ז 4 6 6 a 

姐 甲 （如 撒 上 十  

= 七 5 ， 38 ; 王 上 廿 二 34
( 代 下 十 八 33

見  2469b ה ^ ש
見  2465a 

見  2466a ! ריו ש
sK riq a )  B  2468b) ה ^ רי  ^ז

sh a r ir)  M  2469c) ר  ^זרי
a K rir iu )  M  2469d) ת רר רי ש

2 4 6 7 r ：?V 富 於 、滋生

衍 生 詞

s h e r e s ) 滋 么 、繁 值) +2 שרץ 4 6 7 a
之 物  β

共 出 現 1 4 次 ，只 以 Q a l 出
衣 索 比י 現 。同 源 ^ 有 敍 利 亞 文 「匍 匐 j

亞 文 『發 芽 』 。 動 詞 在 某 程 度 上 是

同 義 字 ，二 者 可 交 換 使 用 ，不 過 仍 有 明 顯

種 類 生 物 「是 滋 生״的 區 分 ； 指 同 一#
衆 多 的 一 大 群 」 ，而 r S w a i則 視 牠 們 是 爬

行 在 地 的 一 大 群。 

本 字 根 的 基 本 含 義 可 淸 楚 見 於 以 下 的 

經 文 中 ：出 八 3 〔^ 1 7 : 2 8 〕 ；詩 一 〇 

五 3 0 和 出 一  7 。前 二 處 是 指 靑 蛙 之 災 遍 滿 

河 衷 滋 生 靑 蛙 j 。第 三 處 經 文״ 全，־ 埃 及 

是 指 以 色 列 人 後 裔 生 養 衆 多 。從 埃 及 人 的 

以 色 列 人 繁 殖 孳 生 衆 多 遍 滿 全י觀 點 來 看 

地 ，就 如 昆 蟲 大 大 孳 生 臨 到 埃 及 人 一 般。 

21〜2 0 正 是 在 創 一י莩 生 的 觀 念 

。( 7\中 使 用 的 重 點 （也 參 創 八

草 生

用 過 1 5 次 ，與 名 詞 的 相 似 和  

不 同 之 處 י 正 如 励 詞 M S r a s和 r S m a i的  

相 似 和 不 同 一 樣 。 1
利 ־ | 章 的 《A c r q 用 來 指 ：（1) 海 中 生  

物 （凡 在 海 裏 河 裏 和 ^ 中 ）的 一 切 滋 生 物  

( 1 0 節 ） 。（2 ) 會 飛 的 昆 蟲 （2 0 〜 2 1  י 23 
節 ） 。（3) 齧 齒 動 物 和 各 種 類 型 的 爬 蟲  

( 29 3 1 節י  ） 。（4 ) — 般 用 肚 子 行 走 的 和 用  

四 足 行 走 的 （即 只 能 平 面 爬 行 ，不 像 鳥 類  

以 雙 足 直 立 ，參 2 0 節 ） ；或 多 足 的 小 動 物  

( 4 1 〜 4 3  節 ） °
利 ^ - 一  4 6 的 泛 指 所 有 地 上 的  

小 励 物 ，以 別 於 鳥 及 走 ^ ( 較 大 ） （和 合  

未 譯 ，見 呂 本 作 「又 是 關 於 滋 生 在 地 上 的  

各 樣 生 物 的 法 規 』 ） 。水 中 的 生 物 被 稱 爲  

水 中 游 動 （治 / n : ) 的 活 物 。當 地 上 的 動  

物 分 成 三 個 類 別 時 ，更 常 見 的 用 法 是  

以 r e w e i指 「爬 行 動 物 《1 而 非 eAere« ( 參  

創 一  30 ; 七 8 ， 14 ) 。 另 一 方 面 ， 創  

七 2 1 則 稱 所־״ 有 』地 上 的 動 物 爲 ־* 爬 行 j  

( ) 在 地 上 的 ，而 以 sAere^ 代 表 第  

三 類 ，即 爬 在 地 上 的 各 樣 昆 蟲 。 *
參 考 害 目 ：K lo tz，J. W .， “ A n im als  o f  th e  
B ib le ，” in  W B E .

H. J .  A.

2 4 6 8 ק  כ ^· 發 撕 聲 、吹 口 哨

衍 生 詞

2 4 6 8 a $ר?ןה   撕 聲

2 4 6 8 b  吹 哨 聲

本 字 群 最 常 用 來 形 容 當 人 們 經 過 輝 煌  

一 時 如 今 卻 成 爲 廢 墟 的 大 城 或 權 勢 之 旁  י
所 發 出 的 慨 嘆 噓 聲 。士 五 1 6 中 是 指 牧 羊 人  

呼 喚 羊 群 的 口 哨 聲 י 可 見 一 定 是 聽 得 見 之  

聲 音 。Κ Β 認 爲 吹 哨 是 一 種 保 護 י 不 被 鬼  

魔 毀 滅 。但 大 多 數 的 人 則 認 爲 是 震 驚 的 象  

徵 ，因 爲 本 字 常 和 驚 駭 』或 驚  

訝 （ JB  ) ，嘲 笑 （N E B ，王 上 九 8 ; 耶 十  

九 8 ; 十 八 1 6 等 ）相 連 。別 人 對 耶 路 撒 冷  

敗 落 聚 象 的 嘲 笑 和 幸 災 樂 禍 可 見 哀 二 15〜 

1 6 和 彌 六 1 6 ， 凡־1 過 路 的  他 們 向 耶 路

撤 冷 嗤 笑 搖 頭 … … J 。

赛 五 2 6 和 七 1 8 說 到 耶 和 華 必 招 聚 遠  

方 的 國 民 ，發 嘶 聲 叫 他 們 從 地 極 而 來 ，爲  

了 要 毀 滅 以 色 列 ，但 在 亞 十 8 中 神 說 到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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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9 ר  ר ש  (sh rr)

嘶 聲 是 聚 集 以 色 列 人 י 邀 請 他 們 回 到 應 許  

之 地 ，享 受 耶 和 華 的 祝 福 。最 後 逭 幾 處 經  

文 可 辑 成 是 吹 牧 人 的 笛 。

H . J .  A .

2 4 6 9 爲 ־שרר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6 9 a שר  · 臍 帶 （如 結 十 六

4 ; 娥 三 8 )
2 4 6 9 b  鐲 子 （創 廿 四

22 ; 赛 三 19 )
2 4 6 9 c ר、ר  ^  肌 腱 （伯 四

十 16 )
2 4 6 9 d  8) ו  ת ו ר רי ש k er l r u t ) י 

ת ו י ל ש  頑 梗

頑 梗

本 名 詞 共 出 現 過 1 0 次 ，有 八 次 是 在 耶  

利 米 徑 ；M V a r的 字 根 也 在 亞 蘭 文 中 出 現  י
意 爲 硬 的 、堅 硬 的 J 。

總 是 與 /故 ״5 心 J 連 用 י 指 一  

群 頑 梗 固 執 的 百 姓 ，他 們 不 願 對 神 所 吩 咐  

的 有 所 回 應 。耶 七 2 4 形 容 百 姓 隨 從 自 己 頑  

梗 的 惡 心 י 向 後 不 向 前 （ 也 參 九 14 
〔 Η  1 3 〕 ； Η—  8 ) 0

H . J .  A .

2 4 7 0  0  ·? ז ^ ה，ז A a r 5 A V a )鍊 子 （出 廿 八

1 4 ， 22 ; 王 上 七 17 ) 來 源 不 確 定

2471 連 ־^רש*  根 拔 出 （Pi-

el ) 、 扎 根 （P o e l 、 P oal 和  H i· 
phil ) 此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從 未  

在 Q a l中 出 現 過

母 系 名 詞  

2 4 7 1 a  1 רש־ ש  (s k d r e s h ) 根

本 名 詞 在 烏 加 列 文 、亞 喀 得 文 、腓 尼  

蕋 文 、亞 蘭 文 、南 阿 拉 伯 文 和 衣 索 比 亞 文  

中 י 都 有 同 源 字 。

在 舊 約 中 大 多 數 是 象 徵 含 義 ， 

很 自 然 用 來 比 喩 某 物 較 低 或 根 基 的 部 分 。 

伯 廿 八 ״ 9 י ־ 人 伸 手 鑿 開 堅 石 י 傾 倒 山  

根 J ; 而 伯 卅 六 3 0 ，神 遮 覆 海 底 （根 ） ； 

及 伯 十 九 2 8 ， 「琪 的 根 乃 在 乎 他 』 ，乃 指  

問 題 的 關 鍵 處 。

M d re M 更 常 用 指 某 人 （物 ）之 根 源 ， 

可 爲 個 人 或 群 體 。士 五 1 4 ，以 法 速 的 根 是

亞 瑪 力 ，恝 即 以 法 蓮 的 領 土 就 在 亞 瑪 力 人  

的 山 地 （士 十 二 15 ) 。在 但 -f־*一  7 a 那 南  

方 王 之 女 要 興 起 ，即 這 女 子 的 後 裔 有 一 位  

要 骓 權 。

有 些 樹 的 根 深 具 軔 性 ，即 便 樹 倒 了 ， 

其 根 仍 # 再 發 芽 長 枝 ，約 伯 在 十 四 7 〜9 ， 

用 此 與 人 被 擊 倒 之 後 會 有 的 景 況 相 對 比  

( 但 見 @ /叩 ） 。但 四 1 5 ，2 6 的 異 象 ，所  

用 的 正 ^ 本 字 的 亞 蘭 文 同 源 字 。尼 布 甲 尼  

撒 要 被 砍 倒 ，但 根 仍 在 ，圾 後 還 會 再 發 枝  

繁 茂 。本 字 圾 蜇 要 的 經 文 ，是 關 於 彌 赛 亞  

的 經 文 。赛 一־־|־ י 1  將 有 一 枝 （彌 赛 亞 ） 

發 於 耶 西 （© 起 來 已 死 ）的 根 ，他 將 繁 盛  

並 要 建 立 神 的 國 度 ，1 0 節 中 彌 赛 亞 直 接 被  

稱 作 「耶 西 的 根 j ，即 指 他 是 根 芽 （參
籲

/ e r 、 和 ） 。這 根 發 出 的 芽 在  

费 五 三 2 被 稱 是 出 ^ 乾 地 ，表 示 來 自 卑 微  

的 根 源 ，從 耶 穌 是 彌 赛 亞 的 角 度 來 看 贲 在  

不 太 可 能 被 人 接 受 。另 外 幾 處 經 文 中 ，以  

根 完 全 被 斷 絕 來 形 容 一 個 國 家 被 滅 絕 淨  

盡 ，不 再 能 有 過 去 的 強 盛 ，也 沒 有 復 原 的  

盼 望 （參 摩 二 9 ; 瑪 四 1 〔 Η  3 : 1 9 〕 ） 。

而 ־1 植 根 穂 固 』則 是 指 安 全 牢 固 、繁  

榮 昌 盛 。神 帶 領 以 色 列 人 出 埃 及 ，就 像 是  

將 一 丽 萄 樹 栽 種 在 佳 美 之 地 上 ，且 使 其 根  

穩 固 。箴 十 二 י 12 י 3 「義 人 的 根 必 不 動  

搖 J 。若 是 將 根 栽 在 佳 美 水 泉 之 旁 ，則 必  

然 枝 葉 繁 茂 、結 果 累 累 （結 卅 一  7 ; 伯 廿  

九 9 ) 。倚 靠 耶 和 華 而 不 倚 靠 人 ，這 人 必  

像 樹 栽 於 水 旁 （耶 十 七 8 ) ，必 將 繁 榮  

( 伯 八 17 ) 。神 復 興 以 色 列 之 後 ，以 色 列  

必 如 根 扎 得 穩 固 י 必 從 神 的 恩 典 汲 取 豐 富  

的 養 分 ，比 先 前 還 要 更 繁 茂 י 結 果 實 更  

多 。

參 考 書 目 ：H ie b e rt，D . E·， “ R o o t ，” in 
Ζ Ρ Ε Β , V , ρρ· 171 — 72· M a u re r , C · ， in  
T D N T ，p p . 985  — 987· P e a，J .， “ R o o t ，” 
in W B E . W h a r to n , J . A . “ R o o t,” in 

ID B .
H . J .  A .

2 4 7 2 ^זרת*   亊 奉

衍 生 詞

2 4 7 2 a ת  ， 會 幕 中 的 事  

奉 （民 四 12 ; 代 下 廿 四 1 4 )

共 出 現 9 6 次 ’ 都 是 P i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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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7 3 ש  ש  (sh e sh )

在 9 6 次 中 ，有 2 0 次 是 以 分 詞 出  

現 י 當 作 名 詞 r 服 取 者 』 。本 励 詞 在 腓 尼  

蕋 文 用 法 相 似 。M a r « /與 一 般 用 詞  ״
不 同 點 在 於 是 指 較 高 層 次 的 艰 举 ，而  

經 常 足 指 奴 僕 類 的 琪 奉 。

s A a r a i的 用 法 分 成 兩 個 自 然 的 類 別 ： 

( 1 ) 指 對 逭 要 人 物 ，經 常 是 領 袖 所 作 的 個 人  

性 的 服 琪 。（2) 指 一 群 和 神 有 特 別 的 關 係 的  

人 （例 如 祭 司 ）在 敬 拜 中 的 服 驵 。

由 01』卅 九 4 可 看 出 本 励 詞 表 達 的 僕  

人 ，其 地 位 不 低 ，與 主 人 也 有 特 殊 的 關  

係 。此 處 約 瑟 在 波 提 乏 眼 前 蒙 恩 י 正  

如 8 ，9 節 他 所 說 的 י 主 人 除 了 子?־3 י 把 一  

切 所 有 的 都 交 在 他 手 圾 · 他 自 己 什 麼 都 不  

管 。代 下 廿 二 י 8 「和 亞 哈 謝 的 衆 姪 子 服  

亊 亞 哈 謝 』 ，這 些 人 當 然 不 是 卑 賤 的 奴  

僕 。斯 二 2 ，國 王 的 侍 臣 與 國 王 之 間 ，有  

非 常 親 近 的 關 係 י 以 至 他 們 能 進 言 使 王 聽  

從 。以 利 沙 私 人 的 僕 人 稱 爲 王  

下 四 43 ; 六 15 ) 。以 利 沙 本 身 第 一 次 蒙  

召 作 時 先 知 י 也 是 跟 隨 以 利 亞 服 亊 他 （王  

上 十 九 21 ) 。約 密 亞 是 摩 西 的 主 要 絮 手  

( 出 廿 四 13 ; 卅 三 11 ; C? 一  1 ) ， 最  

後 י 他 和 以 利 沙 一 樣 ，都 成 爲 他 們 主 人 的  

繼 承 者 。

第 二 類 的 用 法 大 部 分 是 和 利 未 人 、祭  

司 在 會 蘇 及 後 來 在 聖 殿 中 服 琪 有 關 （詩 一  

〇 三 י 21 耶 和 華 以 天 使 天 軍 作 他 的 僕 役 ， 

用 的 也 是 本 字 ） 。在 一 連 串 的 經 節 中 י 特  

指 與 聖 所 有 關 的 服 事 。出 廿 八 3 5 提 到 亞 倫  

在 聖 所 供 職 時 的 穿 著 ，4 3 節 是 亞 倫 和 他 兒  

子 就 近 壇 在 聖 所 供 職 的 時 候 （ 參 珥  

一  13 ) 。利 未 人 也 是 如 此 稱 呼 。 代 上  

六 3 2 〔 Η  1 7 〕和 十 六 4 ，3 7 中 利 未 人 的 琪  

奉 是 頌 揚 、稱 謝 、讚 美 耶 和 華 。另 外 撒 上  

二 11 ’ 1 8 和 三 1 ，撒 母 耳 在 會 菥 衷 作 以 利  

的 助 手 י 事 奉 耶 和 華 。

祭 司 的 特 殊 地 位 並 不 僅 是 在 禮 儀 上 而  

已 。他 們 有 嚴 肅 的 责 任 י 就 是 代 替 以 色 列  

百 姓 站 在 神 的 面 前 ，透 過 他 們 的 琪 奉 ，以  

色 列 人 方 得 與 神 親 近 。在 百 姓 面 前 ，他 們  

也 是 訴 訟 案 件 的 判 定 者 ，是 神 的 代 表 。申 

廿 一  5 ，他 們 爲 爭 訟 的 琪 作 判 斷 ；申 十 七  

1 2 神 頒 令 說 ， 若־״ 有 人 揸 敢 不 聽 從 那 侍 立  

在 耶 和 華 你 神 面 前 的 祭 司 י 那 人 就 必 治  

死 J 0
詩 一 〇 一  6 是 很 重 要 的 提 醒 ，「我  

( 神 ）眼 要 看 國 中 的 誠 赏 人 ，叫 他 們 與 我

同 住 י 行 爲 完 全 的 ，他 要 伺 候 我 j  ; 很明  

顯 י 神要服琪祂的人不僅在禮儀上潔淨而  

已 。扱 後 逛 整 個 以 色 列 國 家 ，而非僅一支  

派 ，要 稱 爲 耶 和 華 的 祭 司 （赛六一  6 ) ， 

如 此 便 應 驗 神 對 他 們 作 『祭 司 的 國 度 之  

呼 召 （出 十 九 6 ) 。不 馑 如 此 ，即便外邦  

人 亦 可 得 此 特 權 ，加 入 服 琪 的 行 列 （赛五  

六 6 〜 9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י 此處用的是較  

低 職 務 的 僕 人 （ — 字 ，但他們都是  

愛 耶 和 華 之 名 י 並願顼奉祂的人。

參 考 會 目 ：B odey，R . A .， “ M in is try ,” in 
Z B E B . D av ies, G· H · ， “ M in is te r in  the  
O ld  T e s ta m e n t ，’’ in  ID B . F e in b e rg，P. D ·， 

“ M in is te r， M in is try ，” in W B E . S tra th - 
m a n n ， H , ， in  T D N T ，IV ，pp. 2 1 9 — II，pp. 
1019— 1021.

H . J .  A .

2 4 7 3  矽 資 細 麻 衣 （麻 絲 織 的 衣  

服 )

本 名 詞 共 出 現 過 3 8 次 י 是 從  

埃 及 文 《 衍 變 而 來 。在 舊 約 中 是 指 從 埃 及  

進 口 的 白 色 上 好 細 麻 י 質 料 與 衆 不 同 。其  

他 譯 成 『麻 衣 j 的 字 詞 有 ： ，只 用 在 以  

西 結 咨 和 歷 代 志 的 上־״ 好 白 麻 \  ; / ^ / 麻־1  

織 品 、麻 衣 』 ； w 「亞 麻 、細 麻 J ;
Γ 亞 麻 、細 麻 』 ； ^ ״ ― ，從 埃 及 來  

的 『紅 麻 ·J ; 和 — י 種 奢 侈 的 布 料 。

由 於 是 埃 及 麻 ，所 以 本 字 經 常  

出 現 在 出 埃 及 記 ，亦 是 不 難 理 解 的 。這 是  

以 色 列 人 爲 了 建 造 會 蘇 ，所 奉 獻 出 來 的 私  

人 物 品 י 會 铄 的 幔 子 就 是 細 麻 織 成 的 （出 

廿 五 4  ; 卅 五 2 י 35 6 3 ， י 25  ) 。祭 司 的  

衣 服 都 是 由 細 麻 作 成 （出 廿 八 5 ， 39 ; 卅  

九 2 8 〜 2 9  ) 。穿 細 麻 作 的 衣 服 ，其 目 的 之  

一 是 使 祭 司 靠 近 壞 前 作 粗 重 工 作 時 ，不 會  

流 汗 （結 四 四 1 8 ) 。約 瑟 曾 榮 美 地 穿 上 細  

麻 衣 （削 四 一  42 ) 。後 來 這 也 成 爲 婦 女 的  

衣 服 （箴 卅 一  2 2 ) 表 示 是 上 好 料 子 的 衣  

服 。

參 考 害 目 ：F e n sh a m ，F· C ·， “ L in en ,” in 
N B D . M y ers， J. M .， “ L in en ，” in ID B . 
R o b e r ts o n，I·， “ L in en ，"  in  W B E .

H . J i? A .

ש ש  見  2336a，23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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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4 א  ש ש  (sh ish sh e9)

2 4 7 4  前 领 （結 卅 九  

2  )

ΓΊψν 見  2336d
，妒中 見  2336b
ם #י #  見  2336c

2 4 7 5  ( ^ Λ ^ Λ α λ : )示 沙 克 （ 呂 本 作  

「巴 比 倫 J )

本 名 字 在 耶 利 米 辔 中 出 現 兩 次 （耶 廿  

五  26  ; 五 一  41 ) 。

就 是 巴 比 倫 ，大 部 分 的 學 者 都  

認 爲 是 一 種 所 謂 的 A tb a sh  ’意 即 以 由 字 母  

順 序 相 反 的 字 母 來 代 替 一 組 相 連 的 字 母 ’ 
轉 換 爲 另 一 字 。因 此 ( 巴 別 ，巴 比 倫 ） 

變 成 从 妫 A: י 由 於 Z7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是 第 二  

個 字 母 י 所 以 就 以 倒 數 第 二 的 希 伯 來 字 母  

妫 代 替 ，（第 1 2 個 字 母 ）/ 亦 由 （倒 數 第  

1 2 個 字 母 ）/ t 來 代 替 。不 過 爲 何 要 用 這 種  

密 碼 方 式 仍 不 淸 楚 ，因 爲 耶 利 米 當 然 不 避  

諱 公 開 地 提 及 巴 比 倫 的 滅 亡 ，用 不 著 暗 示  

以 來 代 表 巴 比 倫 。K e i l 認  

爲 並 不 僅 是 使 用 A t b a s h 的 後  

果 ，而 是 傾 圯 、沈 落 的 象 徵 ，是 說 到 巴 比  

倫 的 命 運 。K B 以 爲 可 能 和 晚 期 列 王 名 單  

( 編 按 ：指 洪 水 之 前 的 王 ，但 晚 期 才 編  

出 ）中 的 s h i s h - k u 有 關 。另 一 個 可 能 的  

A t b a s h 之 例 ， 是 在 耶 五 一 * 1 ’ 以 财  

分5 / «办 Γ 立 加 米 ■ 1 來 代 替 迦 勒 底  

( kasd im  ) °
參 考 害 目 ：B rig h t，J ·，./erem/a/z in A B ， 

p . 161· K eil, C . F·, “ Je re m ia h ，” p. 383· 
P ay n e , D . F ., “ S h esh ach ,” in  N B D . 
H elm b o ld , A ., A abash , in  Z P E B .

H. J .  A.

2 4 7 6  丹 色 、 朱 紅 色 的  

( 耶 廿 二 14 )

ת ש  見  2478a
Πψ 見  2380b

2 4 7 7  I 喝

衍 生 詞

2477a 〈从 · ^ 宴 飲 僅 見 於 傅

十 17

2 4 7 b׳7  喝 酒 之 例

僅 見 於 斯 一  8 
2 4 7 7 c  飲 料 、宴

會

除 了 指 一 般 喝 東 西 （ 如 創  

九 21 ; 廿 四 14 ; 卅 38 ) 之 外 ，另 有 些 特  

別 的 用 法 値 得 留 意 ， 喫־״ 、喝 、快 樂 J 或  

類 似 的 說 法 是 用 來 描 繪 慶 典 的 歡 樂 景 象  

( 撤 上 卅 16 ; 王 上 一  25 ) 。在 王 上 四 20 
是 形 容 百 姓 在 所 羅 門 統 治 之 下 ，詳 和 宮 裕  

的 聚 況 י 彷 彿 是 一 持 久 性 的 慶 祝 ， 猶״״ 大  

和 以 色 列 人 … … 都 喫 味 快 樂 』 。而 赛 廿 二  

1 3 卻 是 用 來 以 形 容 對 靈 魂 的 不 在 意 ，「誰  

知 ，人 倒 歡 喜 快 樂 ，宰 牛 殺 羊 ，喫 肉 喝 酒  

說 י 我 們 喫 喝 罷 ，因 爲 明 天 要 死 了  J ( 參  

五 六 12 ; 路 十 二 19 ; 十 七 2 6 〜 2 9  ) 。當  

彌 赛 亞 完 全 作 成 祂 的 工 之 後 ，神 的 百 姓 理  

當 有 此 宴 席 י 在 其 中 歡 樂 （赛 六 五 13 

f · )  °
在 米 利 巴 和 瑪 拉 ，以 色 列 民 喝 從 磐 石  

褒 流 出 來 的 水 ，是 在 環 境 險 惡 、危 機 四 伏  

中 י 親 自 經 歷 到 神 的 供 應 （出 十 七 1 〜 6  ·· 
民 廿 5 〜 1 3 ; 出 十 五 2 3〜 2 4 ) 。但 另 一 方  

面 ，該 一  6 卻 說 明 除 非 得 到 神 的 祝 福 ，否  

則 百 姓 將 喫 卻 不 得 飽 ，喝 卻 不 得 足 。

本 字 的 比 喩 用 法 ，是 在 申 " ־1 一  1 1 ，

Γ 但 你 們 所 要 過 去 取 得 爲 業 的 地 ，乃 是 有  

山 有 谷 之 地 ，雨 水 滋 潤 之 地 J ，指 那 地 的  

農 耕 不 是 靠 人 工 灌 溉 ，而 是 靠 雨 水 。

Γ 喝 J 也 可 用 來 描 述 Γ 完 全 接 受 ，與 之 同  

化 j ，如 伯 十 五 1 6 是 喝 「罪 孽 』直 到 飽  

足 ；卅 四 7 ， r 喝 譏 誚 如 同 喝 水 J 。箴 四  

1 7 ， Γ 嗝 強 暴 之 酒 J 。另 外 ，Γ要 嗝 自 己  

池 中 的 水 』 （箴 五 1 5 ) ，是 享 受 婚 姻 的 愛  

之 意 （參 歌 五 1 ) 。

飲 料 、宴會

在 但 一  5 ，8 ，1 6 和 拉 三 7 是 指 所 喝  

的 飲 料 ，如 酒 。其 它 地 方 本 字 則 指 ז 宴  

含 、慶 典 J ，是 用 來 款 待 上 寅 的 ，如 創 十  

九 3 ，亞 伯 拉 罕 款 待 天 使 （也 參 創 廿 六 3〇 

和 撒 下 三 20 ) 。也 用 來 指 婚 宴 ，如 雅 各 的  

婚 禮 （創 廿 九 י ( 22 或 參 孫 爲 期 七 天 的 婚  

禮 筵 席 （士 十 四 1〇〜1 7 ) 。任 何 需 要 慶 祝  

的 事 都 可 能 以 m ^ A ^ A 來 表 示 。每 年 一 次  

的 節 日 也 稱 作 ( 參 斯 九 1 9 ， 22 ; 

伯 一  4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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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8 3 ת  ת ^  (a h a ta t)

神 责 備 猶 大 ，「他 們 在 筵 席 上 彈 琴 鼓  

瑟 擊 鼓 吹 笛 飲 酒 י 卻 不 顧 念 耶 和 華 的 作  

爲 י 也 不 留 心 他 手 所 作 的 』 （赛 五 12 ) 。

『 心 中 歡 暢 的 常 享 赞 筵 』 （ 箴 十  

五 15 ) ，表 示 歡 樂 的 心 就 如 同 持 續 的 筵 席  

― 般 。當 神 完 成 祂 的 救 贖 後 會 大 大 祝 福 以  

色 列 ，逭 祝 福 也 被 比 喩 成 一 場 盛 荽 （赛 廿  

五 6 ) 。這 時 候 的 喜 樂 不 摻 雜 悲 哀 ，亦 無  

愁 苦 的 日 子 來 臨 。

# 考 害 目 ·· T H A T ，I I，pp . 1022 -  25·
H . J .  A .

2 4 7 8 ה  ת ש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7 8 a  屁 股 、下 體

( 赛 廿 4 ; 撒 下 十 4 )

2 4 7 9 ה  ת ש  (Μ ίΛ ) i n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7 9 a תי  #  經 線 （利 十 三 ）

Τ ψ  0 * · ^  見  2477a, 2479a
ה1שן :  見  2477b

תיל ^ז  見  2480a

2 4 8 0 ל  ת ^  (a h a ta l)

衍 生 詞

2 4 8 0 a ל  הי ^ז  接 栽 的 （詩

— 二 八  3 )

«ΑάίαΖ以 Q a l出 現 過 1 0 次 ，其 同 源  

字 出 現 在 阿 拉 伯 文 和 亞 蘭 文 中 ，帶 有 相 同  

的 意 思 。亞 喀 得 文 的 意 思 是 芽 或 挿 枝 。

本 動 詞 的 所 有 出 處 都 有 比 喩 含 義 י 指  

以 色 列 人 或 義 人 如 同 一 棵 樹 或 葡 萄 樹 。出 

現 1 0 次 ，有 六 次 是 在 以 西 結 徑 י 四 次 在 十  

七 章 （ 8 2 3 〜 1 0 ， 2 2 節י  ） 。逭 衷 以 色 列 被  

比 喩 成 移 植 的 一 棵 樹 ，很 明 顯 地 ，本 字 意  

指 『栽 種 j 或 『移 植 』皆 可 。在 逭 個 比 喩  

裏 ，以 色 列 向 巴 比 倫 背 約 ，轉 而 投 靠 埃  

及 י 結 果 會 被 連 根 拔 起 速 速 枯 萎 ；逭 樣 的  

樹 無 論 栽 在 多 麼 佳 美 的 土 地 上 ，也 無 法 再  

次 生 長 ；但 至 終 神 要 將 以 色 列 栽 於 極 高 的  

山 上 ，使 她 生 枝 結 果 ，成 爲 佳 美 的 香 柏  

樹 ，永 遠 興 盛 。結 十 九 1 0 ，1 3 說 到 ，以 色  

列 如 葡 萄 樹 栽 於 水 旁 ，多 結 果 子 滿 生 枝  

子 ，但 卻 因 罪 被 忿 怒 地 拔 出 ，摔 在 地 上 ，

如 今 栽 於 曠 野 乾 旱 無 水 之 地 ，以 此 來 形 容  

以 色 列 的 被 擄 。

詩 一  3 ; 耶 十 七 8 生 動 地 描 述 義 人 遠  

離 罪 惡 ，一 心 等 求 耶 和 華 ，就 像 一 棵 樹 栽  

在 溪 水 旁 ，按 時 候 結 果 子 ，葉 子 也 不 枯  

乾 ，無 論 遇 到 多 大 的 乾 旱 ，他 也 必 繁 茂 。 

詩 九 二 1 3 〔 Η  1 4 〕補 充 說 到 即 使 到 老 時 他  

仍 滿 了 漿 汁 ，充 滿 活 力 ，以 此 顯 明 耶 和 華  

的 正 直 和 信 赏 。

H . J .  Α .

2481  DPV· . Bf 開 （民 廿 四  3 ，

1 5 )

2 4 8 2  p p y  平 靜 （ 拿  一  1 1 ，

13 ; 箴 廿 六 20 ; 詩 一 〇 七 30 )

2 4 8 3  叩 妒 派 定 、 任 （ 詩 四

九  1 4 〔 Η  1 5 〕 ；七 三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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ת
2 4 8 4 房 、 室 （如 王 上 十 四 28 

代 下 十 二 11 : 結 四 十）=

-------2 4 8 5 ^ (，e W 盼 望 、切 慕 （詩

( 4 0 ， 174 九

衍 生 詞

2 4 8 5 a  " a 切 慕 （ 詩

( 20 九-------

ό ，α 6 ) 憎 惡 僅 見 於 摩)^ * ב א 2 ת 4 8 6
六 8 ，可 能 是 极 ‘ α δ 的 副 型

畫 7 י 8 ) 出 （民 卅 四 * אה 2 ת 4 8 7
本 動 詞 僅 以 P i e l出 現

2 4 8 8 iKp 玲 羊 （申 十 四 5 ; 赛 五

( 20 一

見  4 0 d，2496bה ו א  ת
”押 " 《，ό /幻 見 94b

; 雙 的 （如 出 廿 六 ם 24 א 2 ת 4 8 9

卅 六 2 9 ) 來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母 系 名 詞

雙 生 （即 創 ם א 2 תו 4 8 9 a
( 廿 五 24 ··歌 四 5

無 花 果 、無 花 果 樹 ה אנ 2 ת 4 9 0
^5源 未 定

無 花 果 樹 /7Vcws ea r/ca  ’是 西 亞 的 植 

一 直 盛 開 於 巴 勒 י物 ，自 有 歷 史 記 戰 以 來 

尤 其 是 山 坡 地 帶 。因 爲 直 到 亞 歷 山י斯 坦 

廿 蔗 才 傳 至 當 地 ，所 以 在 早י大 大 帝 時 代 

先 的 日 子 斑 ，無 花 果 就 成 爲 薇 約 時 巴 勒 斯 

坦 （西 至 埃 及 北 部 ，詩 一 〇 五 33 ) 甜 味 的 

主 要 來 源 （士 九 11 ) ，與 蜜 一 樣 （士 十 四 

1 8)。過 半 的 情 況 在 舊 約 中 無 花 果 樹 和 葡 

萄 樹 並 提 ，若 是 二 者 出 產 不 足 或 根 本 沒 有 

出 產 ，代 表 百 姓 遭 到 災 害 或 神 的 懲 罰 （詩 

一 〇 五 33 ; 耶 五 17 ; 八 13 ; 何 二 1 2 〔 Η

1 4 〕 ；珥 一  7 ， 12 ; 哈 三  17 ; 該 二  19 )
。另 一 方 面 י 當 人 坐 在 自 己 的 葡 萄 樹 下 和  

無 花 果 樹 下 安 然 居 住 時 י 是 代 表 耶 和 華 的  

祝 福 、平 安 、茁 足 臨 及 ，不 管 是 對 過 去 的  

回 愤 （王 上 四 2 5 〔 Η  5 : 5 〕 ；亦 見 馬 加 比  

上 十 四 12 ) ; 或 對 未 來 末 世 性 的 盼 望 （彌  

四 4  ; 亞 三 10 ) 。相 似 的 景 象 也 出 現 在 王  

下 十 八 31 = 赛 卅 六 16 ; 珥 二 2 2 。約 坦  

的 比 喩 中 ，橄 欖 樹 、無 花 果 樹 、葡 萄 樹 都  

依 次 提 到 י 是 超 乎 衆 樹 之 上 ，有 王 者 之 尊  

( 士 九  7 〜 1 5  ) 。

汲 早 的 衣 服 是 由 無 花 果 樹 堅 靭 的 掌 狀  

葉 子 編 製 完 成 的 （創 三 7 ) ，但 是 這 並 非  

如 一 些 人 所 認 爲 的 ，意 味 著 善 惡 樹 即 是 指  

無 花 果 樹 （二 17 ; 三 5 f. ) 。不 過 此 樹 曾  

生 長 在 伊 甸 園 中 י 是 不 明 而 喩 的 ，事 實  

上 י 無 花 果 樹 還 是 園 中 唯 一 提 到 名 字 的 樹  

木 呢 ！

無 花 果 樹 不 同 於 橄 欖 樹 是 在 秋 天 掉  

葉 י 舂 天 開 花 （三 月 底 ） 。初 熟 的 無 花 果  

在 三 月 成 形 ，五 月 開 始 成 熟 （參 赛 廿  

八 4 ) 。晚 熟 的 無 花 果 結 在 新 枝 上 在 夏 季  

末 期 成 熟 י 八 月 中 到 十 月 採 擷 。關 於 太 廿  

一  18Γ ; 可 ־1 ״ 一  12〜 1 4 中 咒 詛 不 結 果 的  

無 花 果 樹 之 神 跟 ’ 可 見 F . F· B ruce, d r e  

the  N ew  T estam en t D ocum ent R eliable Ί  H  

7 6 - 7 8 י  有 絕 佳 且 簡 要 的 討 論 。雖 然 在 那  

與 似 乎 無 花 果 樹 象 徵 以 色 列 國 ，但 似 乎 沒  

有 証 據 顯 示 舊 約 之 中 有 此 用 法 ；見 J· W . 

W en h am  於  JT S  5 ( 1954 ) ，頁  2 0 6 f ·。舊  

約 中 扱 爲 接 近 的 平 行 經 文 是 耶 廿 四 章 ，好  

的 無 花 果 （而 非 無 花 果 樹 ）象 徵 被 擄 的 猶  

大 人 י 而 壞 的 無 花 果 則 象 徵 西 底 家 、他 的  

首 領 、留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餘 民 ，和 逃 往 埃 及  

地 的 猶 太 人 （也 見 廿 九 Π  ) ’但 這 比 喩 亦  

有 其 前 提 ，非 任 何 情 況 都 成 立 °
R . F . Y .

ta) ףןא^ה  (a n a י תא^ה (  見

126a,b
見  124b

s，》 תז^נים w i m )見  4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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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9 1 ר  א ת  ( t a 9a r )

2491 " ו^אר  a ’a r ) 畫 出 形 狀 R . F . Y.

衍 生 詞

2 4 9 1 a  ! ר א ת  ( i d ’a r ) 外形

2 4 0 1 b i7 ו^אר*  a ，a r ) 畫 出 形 狀 、

盡 樣 子 來 自 名 詞 的 励 詞 ♦ 僅  

以 P i e l出 現 （赘 四 四 13 ; 民  

州־四 7 ，8 )

t e ’a r 在 扭 十 五 筇 和 十 八 筇 以 Q a l來 描  

述 猶 大 和 便 雅 憫 支 派 抽 籤 分 到 之 地 的 邊  

界 。而 P ie l『诳 出 樣 子 J 卻 只 出 現 在 赛 四  

四 13 ( 兩 次 ） ，指 準 備 造 偶 像 前 先 诳 出 偶  

像 的 形 狀 。P u a l的 m W f l r 只 出 現 在 密 十  

九 י 13 英 文 版 本 中 ，K J V 將 其 視 爲 與 有 名  

詞 的 一 部 分 י 而 A S V 、R S V 、N A S B 及  

N I V 則 均 視 其 爲 勋 詞 ，如 此 更 合 理 ；和 合  

及 呂 本 都 當 作 勋 詞 י 意 指 『延 到 j 。傅 統  

的 猶 太 註 釋 把 ’a r 視 爲 Γ 2 2 圆 、 

延 伸 、作 記 號 』的 同 義 字 。B D B 認 爲 Piel 
是 從 名 詞 治 4 / ־ 衍 變 而 來 的 動 詞 ，但 理 由  

並 不 充 分 ，且 憑 此 認 爲 它 和 Q a l的 蕋 本 字  

幹 無 關 ，這 也 沒 必 要 。

id，a r 外 形 、 美 好 的 、相 似 、 容 貌

在 前 段 關 於 動 詞 字 根 各 種 意 蘊 的 討 論  

顯 示 本 名 詞 之 基 本 意 思 爲 形 狀 、外 形 。本  

字 可 能 無 『容 貌 』之 意 （對 比 於 R S V 之  

撒 上 廿 八 丨 4 ) ，否 則 創 廿 九 1 7 就 是 不 必  

要 的 冗 辭 了 。另 外 ，片 語 妫 如 7 Zd’a r 被 傅  

統 的 希 伯 來 文 法 學 家 用 來 指 『一 特 定 類 型  

的 名 詞 ，並 不 表 示 抽 象 的 特 質 ，乃 指 行 出  

或 帶 有 某 些 特 質 之 人 j  ( D . J . K a m h i in 
Bulletin  o f  the  S ch o o l o f  O rien ta l and  

4 / > ^仍  34: 261 ) 。因 此 ，t e ’a r  在
舊 約 中 是 形 容 ־》 外 形 』 ，而 非 容 貌 ，其 對  

象 可 以 是 美 貌 的 婦 人 （創 廿 九 17 ; 申 廿 一  

11 ; 撒 上 廿 五 3 ; 斯 二 7 ) 、英 俊 的 男 人  

( 創 卅 九 6 ; 王 上 一  6 ) ，或 體 形 美 好 或  

瘦 弱 的 牛 （創 四 一  1 8 f . ) 等 。

特 別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历 ，似־在 第 四 段 受  

苦 僕 人 之 歌 中 ，用 過 兩 次 （赛 五 二 1 3 〜五 

三 1 2  ) 。這 僕 人 的 形 容 憔 悴 、枯 槁 （五 二  

1 4  ) ，令 人 不 忍 卒 睹 （五 三 2  ) 。如 H .

C . L eu p o ld  ( E xposition  o f  Isa iah、 II 
頁 2 2 4  ) 說 ־》： 難 怪 許 多 古 代 敎 父 說 這 段  

敍 述 讀 起 來 好 像 以 赛 亞 曾 在 十 字 架 腳 前 j  

( 見 可 十 四 6 5  ; 十 五 1 5 〜 2 0  ) 。

) תאשור V  ’ a s h s h U r ) 見

2 4 9 2 ה  כ ת  (纪6幻 箱 、榧 、方 舟 （a s v  

同 ； R SV  在 出 二  3 ， 5 作  b ask e t )

在 創 六 〜 九 筇 衷 ，本 字 共 出 現 2 6 次 ， 

指 挪 亞 及 他 的 家 人 、励 物 進 入 躱 避 洪 水 審  

判 的 一 長 方 形 、大 的 、箱 形 的 船 。在 出 二  

3 5 是，י  摩 西 藏 身 的 箱 子 。一 般 認 爲 本 字  

借 自 埃 及 文 （不 過 T, O . L a m b d in 在 他 廣  

泛 的 討 論 中 並 未 收 錄 本 字 י 見 

the  A m erican  O rien ta l S o c ie ty  73: 145
一 5 5 ) ，僅 出 現 在 創 六 〜 九 赉 和 出 二 癉 ， 

應 有 別 於 另 一 遠 比 它 普 通 的 用 字 ，知 加 י 後  

者 用 來 指 『約 櫃 』 。

創 世 記 和 出 埃 及 記 的 故 事 ，亞 喀 得 文  

也 有 平 行 的 記 載 י 最 接 近 創 世 記 的 是 著 名  

的 吉 加 墨 史 詩 （ G ilg am esh  epic ) 第 十 一 塊  

泥 版 （參 A N E T 2 ，頁 9 3 - 9 7  ) ，而 出 埃  

及 記 可 與 亞 甲 德 （A g a d e ，編 按 ：巴 比 倫 古  

城 ）的 撒 珥 根 的 故 事 相 比 擬 （參 A N E T  י 2
頁 1 1 9 ) 。不 過 它 們 之 間 的 相 異 處 比 相 同  

點 更 富 有 神 學 上 的 意 義 ，正 如 最 近 的 註 釋  

學 者 所 指 出 （ 見 如 A . H eid e l， 771e 
G ilgam esh E pic  a n d  O ld  T estam en t Parall- 
e /s '  頁  2 6 8 f· ) 。

不 過 創 世 記 和 出 埃 及 記 彼 此 間 有 許 多  

神 學 性 的 相 似 處 ，這 當 然 毫 無 疑 問 是 因 兩  

者 皆 出 於 聖 靈 的 感 動 。在 創 世 記 註 譯 中 ， 

U . C a s s u t o 歸 納 出 下 面 的 觀 點 ：「兩 段 故  

事 都 有 人 被 拯 救 免 迥 沈 溺 ，這 些 人 是 値 得  

救 臜 的 ，並 且 命 定 要 救 助 他 人 ；在 創 世 記  

要 被 臜 的 是 全 人 類 ，在 出 埃 及 記 是 一 被 揀  

選 的 民 族 』 （ *.4 Com m ew /ary /Λβ
P a r t 頁 י11   59 ) 。更 進 一 步 而  

言 י 挪 亞 的 方 舟 爲 救 恩 的 象 徴 ，被 比 擬 爲  

洗 禮 （彼 前 三 2 0 f ) ; 也 象 徵 神 保 守 信 徒 脫  

離 外 在 的 邪 惡 ，早 期 的 基 督 徒 經 常 將 其 繪  

於 古 代 羅 馬 街 道 下 薤 窖 的 牆 壁 之 上 。

R . F . Y .

^ה קנבז  見  212c
ה נ כו ת  見  239c
ה ^ כו ת  見  216c

ל י ב ת  見  248d，

83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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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h) ה ה 2 ת 4 9 4

ת י ^ ה  見  246c
ל ל ה ת  見  248e

2 4 9 3 ) ףןכו  t e b e n ) 隼 ( 如 出 五  1〇 ; 耶 廿

三 28 ) 來 源 不 確 定

衍 生 詞

2 4 9 3 a  9 ן ? ת  ( m a t b i n ) 莩 堆 （赞

廿 五 1 0 )

ת י נ כ ת  見  255d
ל מו תג  " 即所以） 見 360c 
ה ר תג  " “! *幻見  378b 
W  見  408b

2 4 9 4 ה  ה ת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9 4 a 虛 תהו־1  空 、泥 亂

2 4 9 4 b  錯 誤 （伯 四

18 )

ίδΑώ虛 空 之 處 、混 亂

伯 廿 六  7 A S V 作  em p ty  s p a c e ， R SV  
作 th e  v o id 。通 常 指 空 無 一 物 、虛 空 、荒  

蕪 、荒 廢 、曠 野 、沒 有 形 狀 （费 廿 四 1 0 ， 

四 五 18f. ! ^ 乂 作 c h a o s ) 。由 於 本 字 在 其  

他 語 言 中 沒 有 確 定 的 同 源 字 י 故 僅 能 由 沍  

約 經 文 的 上 下 文 來 明 瞭 其 意 。在 申 卅  

二 10 ; 伯 六 18 ; 十 二 24b  = 詩 一 〇 七  

4 0 b ，均 指 荒 涼 的 曠 野 ；在 赛 廿 四 1〇 ( 也  

見 卅 四 11 ) 指 被 毀 滅 的 城 市 ；在 撒 上 十 二  

21 ( 兩 次 ）則 指 道 德 和 屬 靈 上 的 虛 空 混  

亂 ；在 以 赛 亞 逬 亦 多 次 如 此 （廿 九 21 ; 四 

一 2 9 ; 四 四 9 ; 四 五 1 9 ; 五 九 4 ) 。在  

赛 四 十 1 7 ，2 3 ，四 九 4 是 指 空 虛 或 非 眞 苡  

之 事 物 （也 見 便 西 拉 智 訓 的 希 伯 來 經 文 四  

一  10 ) 。在 以 上 經 文 ，即 使 不 是 全 部 也 是  

大 部 分 ，ίδ Α ά均 帶 有 否 定 或 輕 蔑 之 意 。

另 有 二 處 經 文 特 別 需 要 更 多 的 說 明 。 

首 先 是 伯 廿 六 7 ， ״ 神־ 將 北 極 鋪 在 空 中  

( ΖΜά ) י 將 大 地 懸 在 虛 空 』 。廿 六 摩 中 的  

上 下 文 ，不 僅 強 調 神 在 創 造 和 银 管 歴 史 上  

的 全 能 與 權 柄 ，更 是 描 述 神 可 輕 易 地 隨 己  

意 行 作 萵 事 。儘 管 我 們 不 宜 把 我 們 廿 世 紀  

的 宇 宙 論 強 加 於 本 韋 而 堅 持 將 全 章 按 字 面  

解 釋 （很 明 顯 的 1 1 節 就 是 比 喩 用 法 ） י 但  

伯 廿 六 7 在 那 時 便 說 地 球 懸 於 虛 空 之 中 ， 

這 是 頗 不 尋 常 的 ，至 少 它 是 如 此 逭 般 地 預  

期 未 來 科 學 的 發 現 。

另 一 處 辦 要 討 論 的 經 文 是 創 一  2 a ，地  

是 ΖδΛά 於/־״/ 本 身 意 義 不 確 定

( 本 字 另 外 只 見 於 赛 卅 四 1 1 和 耶 四 2 3 ， 

兩 處 都 和 纪 “ 連 用 ） ，不 過 © 來 像 是 指  

״ ־ 虛 空 』 （ 參 可 能 的 阿 拉 伯 同 源 字  

根 Ζ7αΛ/>ί2 Γ 虛 空 的 J ) 。所 以 片 語 /5沾  

在 创 一  2 a 曾 被 多 人 認 爲 是 二 詞 一  

義 ，表 無 形 狀 的 空 虛 』 （E. A . S peiser， 
頁 5 ) 、 「絕 對 無 任 何 存 在 』 （η .  

R enckens, Israel's  Concept o f  the 

汾尽/仙 /叹 ，頁 8 4 ) 、 r 空 洞 和 眞 空 j  ( H . 
E, The B o o k  o f  G enesis, 頁  4  不

過 未 具 完 整 的 說 服 力 ） 。不 過 ，傅 統 的 翻  

技翠『無 形 狀 且 空 虛 j  ( 英 文 可 作 u n fo rm ed  
a n d  u n f i l le d 以 保 存 希 伯 來 文 片 語 的 押 韻 之  

美 ） ，有  W . H . G riff ith  T h o m a s  爲 它 提  

出 有 力 的 辯 解 （ — A D evotional
頁 י ( 29 他 說 道 ：r 無 狀  

( 中 文 作 空 虛 ）和 空 虛 （中 文 作 混 沌 ）這  

二 形 容 詞 ，似 乎 是 本 章 文 學 架 構 上 的 關 鍵  

所 在 ；前 三 天 的 記 錄 提 到 天 和 地 有 了 形  

狀 י 而 後 三 天 的 記 錄 提 到 他 們 的 空 虛 得 以  

頒 滿 』 。也 可 參 R , Y o u n g b lo o d 在 JE T S  
16: 219 —2 1 之 文 章 。時 溝 （g ap  ) 說 或 間  

隔 （ in te rv a l ) 說 假 定 在 創 一  2 中 有 一 個 億  

鸹 年 的 期 間 ，並 重 譯 一  2 a 爲 可 能 性 較 小 的  

「地 就 成 了 空 虛 混 沌 』 ，此 說 法 最 近 幾 年  

中 愈 來 愈 不 能 爲 人 所 採 信 。此 說 最 主 要 的  

支 持 經 文 是 赛 四 五 י 18 「祂 沒 有 把 地 創 造  

成 荒 涼 （ /δΛά ) J י 他 們 將 它 解 釋 成 因 此 最  

初 的 創 造 （創 一  1 只 簡 略 提 到 ）被 毀 壞 ， 

接 下 去 是 地 質 年 代 （在 『時 溝 』這 段 時  

間 ） · 然 後 創 一  3「「. 才 開 始 第 二 次 的 創  

造 ，乃 是 建 立 在 首 次 創 造 的 殘 骸 之 上 的 。 

不 過 赛 四 五 1 8 於 此 片 語 之 後 י 緊 接 著 就 說  

「 神 造 地 是 要 使 人 居 住 』 ，使 讀 者 確  

知 並 非 神 創 造 的 終 極 目 的 。 （若 想 看  

對 時 溝 論 页 多 的 批 判 ，可 參 考 Ο . T\ A llis， 
G o d  S p a k e  b y  M oses，頁  \5 9  ί  編

按 ： < 從 摩 西 開 始 > ， 中 國 主 曰 學 ， 

頁  198 — 2 0 6 〕 ； Β. R am m ，77ie 
View o f  Science a n d  Scrip ture，頁  195 — 
210  ) 。同 樣 的 י 創 一  2 的 《Α ά 並 非 指 假  

設 的 大 災 難 之 結 果 （道 說 法 並 無 明 確 的 聖  

經 根 據 ） ，乃 是 指 在 神 創 造 之 手 尙 未 励 後  

面 幾 節 所 提 的 工 之 前 地 混 沌 的 景 況 。如 耶  

四 2 3 所 描 述 的 י 若 神 定 意 要 審 判 地 · ，地 一  

直 都 有 可 能 回 到 ΖδΛ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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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m) ם ה 2 ת 4 9 5

不 過 ΐδ Λ ύ難 下 定 義 י 更 難 想 像 它 是 怎  

麼 一 回 窜 。 奧 古 斯 丁 在 他 的 懺 悔 錄  

( Bo o k  X I I, 頁  6 ) 承 認 無 法  

以 視 覺 瞭 解 它 。海 頓 則 在 他 的 神 劇 創־״ 世  

言己 J 的 序 曲  R e p re se n ta tio n  o f  C h a o s  中 成  

功 地 以 音 樂 來 表 達 。 〔另 一 方 面 ，旣 然 創  

一  1 的 創 造 J 是 一 總 括 性 的 說 明 י 這 苺  

其 它 部 分 都 在 解 釋 它 （參 創 二 1〜 3 結 論  

式 的 總 括 ） ，可 能 以 赛 亞 是 用 ז 創 造 J 一  

詞 來 指 神 六 天 全 部 的 工 作 。祂 所 創 造 的 並  

非 混 沌 י 而 是 宇 宙 （參 · B ruce  K . W a ltk e， 
C reation a n d  C haos、 P o rtla n d , O regon : 
W estern  B ap tis t T h eo lo g ica l S em in ary , 
1974 ) B· K . W . 〕 0

R . F . Y.

י ה ת 見  2494a 
ם הו ת  ( r h b m )  M, 2495a 
” 抑  見  2494b
^ז^־ז  iTAiWSj 見  500c 
見 רןרזלו$ה  498e

2 4 9 5 ם  ה ת 〈认饥）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4 9 5 a ם+  הו ת  ( f k d m ) 深 屯 、深

淵 ^ ：字 共 出 現 過 3 5 次

本 字 有 幾 次 僅 指 大 的 水 域 。赛 五 一  10 
和 六 三 1 3 是 指 跨 越 紅 海 ，詩 七 七 16 ; —  
〇 六 9 ; 出 十 五 5 亦 然 。另 外 幾 處 深 水 是  

指 地 中 海 ，如 拿 二 י 5 可 能 還 有 結 廿  

六 19 ; 詩 一 〇 七 2 6 和 其 他 幾 處 。還 有 些  

地 方 是 指 那 從 地 下 深 處 湧 出 的 泉 水 。我 們  

不 能 確 知 希 伯 來 人 對 地 下 水 的 觀 念 ，但 他  

們 有 挖 井 和 在 谷 中 尋 找 水 泉 的 實 際 知 識 ： 

申 八 7 ; 詩 七 八 1 5 。他 們 大 槪 不 會 把 水 泉  

想 成 是 地 底 下 的 海 ，因 爲 海 水 是 鹹 的 ，而  

泉 水 則 是 新 鮮 的 י 道 是 很 容 易 觀 察 到 的 事  

實 。泉 水 比 較 像 是 由 它 們 而 來 的 河 水 。

B D B 和  G B 卻 引 用 本 字 作 出 一 個 奇 怪  

的 宇 宙 論 。G B 說 本 字 有 一 個 葸 思 是 ״ 海־  

洋 י 通 常 與 承 載 地 的 大 海 相 連 ，所 有 地 上  

的 水 都 由 它 而 來 《! 。但 他 們 忽 略 了 伯 廿 六  

7 所 提 大 地 乃 虛 懸 於 空 ，G B 所 列 出 的 經 文  

包 括 創 八 י 2 而 該 處 只 是 提 到 海 洋 下 面 的  

運 動 ；赛 五 一  1 0 和 結 廿 六 1 9 卻 不 適 切 ； 

還 有 結 卅 一  4 , 但 實 際 是 指 一 般 水 泉 י 並  

其 他 幾 處 亦 是 此 種 情 形 。他 們 引 用 創 四 九  

2 5 「在 下 面 的 深 淵 j  ( 編 按 ：和 合 作 ״ 地־

裏 J ，原 文 並 無 此 意 ） ，但 由 上 文 可 知 此  

處 的 深 淵 乃 是 在 天 下 面 ，而 非 在 地 下 面 。 

申 卅 三 1 3 也 相 仿 ，可 能 源 於 創 世 記 的 詩 體  

經 文 （即 指 創 四 九 25 ) 。總 之 ，對 這 些 經  

文 的 道 種 解 釋 是 批 判 學 者 強 加 於 舊 約 的 錯  

謬 宇 宙 觀 之 一 部 分 י 而 過 度 字 面 的 解 釋 才  

支 持 道 種 宇 宙 觀 ，如 照 字 面 解 釋 洪 水 事 件  

中 所 謂 的 ״ 天־ 上 的 窗 戶 j ״ )  水־ 門 j ，

『閛 門 J 是 較 佳 的 諜 詞 ） 。請 參 H a rr is， 
R» L ,， “ T h e  B ib le a n d  C o sm o lo g y ,” 
JE T S  5: 1 1 - 1 7 )  0

對 於 創 一  2 還 有 一 種 較 古 老 的 說 法 ， 

認 爲 在 創 世 記 對 創 造 的 敍 述 中 之 與  

以 魯 瑪 · 伊 力 密 （ E n u in a  E lish ) 的 故 事 相  

類 似 ··瑪 爾 杜 克 神 （ M a rd u k  ) 打 敗 了 査 瑪  

特 神 （ T ia m a t ) ，以 她 的 身 體 創 造 成 了 天  

與 地 ；有 人 說 在 創 世 記 中 也 暗 示 著 一 場 戰  

爭 ，神 的 靈 猛 搫 混 沌 怪 物 f י 這 樣 才 造  

成 一 井 然 有 序 的 宇 宙 。這 種 解 經 很 多 地 方  

是 先 預 設 立 場 了 。不 過 現 在 大 家 已 認  

定 ^ 从 饥 就 語 言 學 來 看 是 不 可 能 源 自 査 瑪  

特 神 的 י 因 爲 中 間 字 母  > 是 喉 音 ，在 亞 喀  

得 語 並 沒 有 ，而 借 用 字 ^ 不 會 另 外 再 加 這  

個 字 的 。按 這 原 則 ，所 以 我 們 看 見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變 成 B e l，而 又 被 赛 四 六 1 
借 回 爲 淀 / 。贲 際 上 査 瑪 特 （T ia m a t) 和  

ΓΛ δτη出 自 相 同 的 字 根 י 僅 意 爲 深 水 י 而 希  

伯 來 文 保 留 此 意 י 爲 名 詞 ，指 深 洋 中 的 水  

或 地 的 深 處 。而 在 亞 喀 得 文 的 泛 疲 思 想  

下 י 本 字 被 神 化 爲 海 女 神 査 瑪 特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Α 在 烏 加 列 文 與 亦 被 保 留  

( Mm ) 。他 們 有 時 也 如 亞 喀 得 人 一 樣 神 化  

海 洋 י 不 過 目 前 仍 無 任 何 有 關 創 造 的 記 載  

( U T 1 9 :  n o . 2537  ) °
參 考 害 目 ：W h ite，W · “ T ia m a t ，” in 
Z E P B ，V ，p p , 744—45· 批 判 的 看 法 參  

考  M a y , H· G ·， “ S om e C o sm ic  C o n n o - 
ta tio n s  o f  M ay im  R a b b im M״  an y  
W a te rs ，,” JB L  74 : 9 — 21 · ‘ . \

R . L . H .

(toA psita; 見  512f 
w  見  2496a
ם א תו  p s ’s m j  見  2489a 
ה ^ תי  見  839b
ה ד תו  見  847b

2 4 9 6  ♦ 1 ה ן ן  (极 祕 幻 I 胡 寫 亂 畫 （P i e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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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0 0 ר   ( t u r )

、限 制 （ H ip h il )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系名詞

2496a 11?) 所 欲 之 事 、記

號

2 4 9 6 b  界 限 （創

四 九 | 2 6  )

本 動 詞 可 能 是 從 名 詞 /δ ν ν而 來 ，在 撒  

上 廿 一  1 3 是 指 在 門 扇 上 胡 寫 亂 查 ，而 結 九  

4 則 指 在 某 人 額 上 盡 記 號 。在 詩 七 八 4 1 中 

本 動 詞 1 0 乂 作 l i m i t e d ，但 由 其 平 行 句 來  

看 ，可 能 在 此 用 其 同 形 異 義 的 /ννΛ II ( 即  

2497  ) 「惹 動 、激 動 、使 傷 心 J 較 爲 合  

適 。 至 於 字 根 / ， Λ ( ה א ת ， 即 2487  ) 
以 P i e l見 於 民 卅 四 7 f . 意 爲 ז 指 出 J ( 
A S V 與 R S V 作 m a rk o u t ) 很 可 能 是 從 本  

字 根 I 而 來 的 次 形 （K B 即 持 此 看  

法 ） 。

伋 切 所 欲 之 事 （伯 卅 一  35 ) 、記號

tew ;是 希 伯 來 文 的 最 後 一 個 （子 音 ）字  

母 ，在 大 多 古 代 經 文 中 形 狀 像 「X 』 。從 伯  

卅 一  3 5 的 上 下 文 可 看 出 ，本 字 是 人 立 爲 證  

據 的 簽 押 或 記 號 。在 結 九 4  6 乃，י  是 神 要  

痤 在 人 額 前 的 記 號 ，目 的 是 保 護 （和 創 四  

1 5 類 似 ，但 二 處 用 字 不 同 ，這 衷 也 沒 有 提  

到 額 頭 ） 。在 古 代 米 所 波 大 米 地 區 額 上 的  

十 字 記 號 י 亞 瞎 得 文 稱 之 爲  

( m ) ，有 時 和 蘇 美 字 標 （lo g o g r a p h ，編  

按 ：代 表 一 個 字 的 符 號 ）凡 4 / ? 同 寫 ，形 狀  

正 像  t e u ;的 古 形 （參  C A D , V II，p.253; E. 
A . Speiser in  H . G . G iite rb o c k  a n d  T . 

Jaco b sen  所 編  5 7 z>z //c w o r c?/* 
Landsberger on H is  S even ty -fifth  B ir th d a y  י
p . 393 ) 。在 末 世 時 ，神 將 在 祂 百 姓 的 前 額  

上 印 上 特 別 的 記 號 以 保 護 他 們 （啓 七 2 f . ; 
九 4 ; 十 四 1 ) 。

J· F in e g a n 在 他 最 近 的 歷 史 小 說 Λ/λτΑ: 
T m v 中 ，提 到 早 期 敎 會 的 信 徒 ，使  

用 te t/7作 爲 未 來 得 救 的 記 號 （根 據 結 九  

章 ） ，爲 彌 赛 亞 的 記 號 （因 爲 此 字 與 希 臘  

文 基 督 一 受 膏 者 、彌 赛 亞 的 第 一 個 字 母 相  

似 ） ，以 及 十 字 架 的 記 號 （因 其 形 狀 肖 似  

基 督 的 十 字 架 ，特 別 參 較 頁 145f. ) 。

R . F . Y .

2497 I I 疼 痛 、傷 心 本 動

詞 僅 以 H ip h i l出 現 過 一 次 （詩 七 八

( 41

份 ― 見  859b) תוו!?!ת 

2 4 9 8 中 問 來 源 未 知 

衍生詞

כן t) 1) י תי ik o n2 ?יכ^ו 4 9 8 a 
中問

赛 六 六 1 7 有 一 個 有 趣 的 悄 況 ，其 中 一 

也 可י ( ) 在 其 中 jז個 難 解 的 字

看 成 是 另 一 母 音 不 同 的 字 『你 的 家』 

。）見 N I V 經 文 及 其 註י(於 /泛 姑

5幻 見  2509a~ ת”
ΓΤζ!?ίΓ) 見  865a 

見  865b ת ח ? תו
見 867g ת דו ל תו

見  2516b תו?*^ה
見  2516b ת ע ל תו
見  253〇a

广份公） 見 2531a ה ^  תו
見  886a ה ק ^ תו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2499 תוח

吐 唾 床 僅 見 於ת ^ 2 ת 4 9 9 a
伯 י 十 七 6

見  893e

尋 找 、窥 探 、考察 2 תור 500

衍生詞

髮環 תר， (ήΓ2500 ־a
( 12 (歌 一 10 : 斯二 

排列 !2500 יתורb
广历以妹子 2500 ，תירc ηίΓϊ

來 源 未 定

箴 十 二 2 6 是 一 困 難 經 文 ，K J V 認 爲 

少5 纪” （ 的 H ip h i l命 令 式 ）是 γ / r 字 根 

e x c e lle n t』 （參 ־״的 不 規 則 字 形 ，因 此 譯 爲 

而  R SV  修 訂 成 爲  ( ·siir ·״ ( T a rg u m 
的 Q a l未 完 成 式 ） · 課 爲 「tu rn  aw ay  J 

(完 整 的 討 論 參 IC C  ) ，而 A S V 從 經 文 

得 出 最 好 的 意 思 ，視 之 爲 目 前 棵 上 母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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תזז* 2501  ( ta za z)

的 י 課 作 is a  gu ide to  · 並 且 認 爲 下 面 的 字  

，?斤没 # 不 是 ״ 『朋 友 、鄰 居 J 加 字  

尾 且 字 首 加 ，而 是 「朋 友 、 

鄰 居 』加 字 尾 ，正 如 創 廿 六 2 6 。

Z iir在 舊 約 中 2 3 次 的 出 處 י 大 半 是 在  

民 十 三 1 3 Γ ，意 指 窺 探 、侦 察 迦 南 地 ，以  

便 征 服 。因 此 本 字 根 的 蕋 本 葸 思 似 乎 是  

Γ 仔 細 考 察 、探 究 』 ，尤 見 傅 一  13 ; 

二 3 ; 七 25 ; 在 作 者 心 中 ，琪 心 翊 求 査 究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所 以 大 部 分 近 代  

的 註 釋 家 ^ 本 希 伯 來 字 譯 作 ״ 海־ 豚 、海  

牛 J 或 相 近 的 動 物 （R S V 譯 作 『g o a t J י 
雖 非 不 可 能 ，但 缺 乏 同 源 語 的 支 持 ， K JV  
作 ״ 海־ 狗 』亦 是 ） 。典 子 像 瓶 子 的 海 豚  

( )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東 部 地  

區 柯 被 發 現 過 י 而 海 牛 （Dwgcwg־ i/wgOWg׳ ) 
則 在 紅 海 和 亞 喀 巴 澜 中 很 多 ，後 者 的 皮 ， 

貝 多 溫 人 至 今 仍 用 來 製 作 涼 鞋 （見

智 怒 是 一 件 極 爲 拉 要 的 祺 。

y et i 1r  # ? 0
伯 卅 九 8 , 和 合 作 『遍 山 是 他 的 草  

場 j י  呂 本 則 取 下 文 之 平 行 作 「探 覓 ·I 
( 英 文 各 版 亦 不 同 ，R S V 因 其 平 行 句 認 爲  

它 是 動 詞 形 ，由 約 伯 記 有 許 多 不 平 常 的 動  

詞 形 來 看 · 逭 樣 的 分 析 可 能 是 正 確 的 ） 。

R . F. Y.

t〇ra) M  910d) ה ר  תו
見  922d ב ^ז ת

見  923a ה，ת!ג

广拉加/ ^ 見 933aח ת ו ת

2501 תזז*   " ά ζ α ζ ) 欲 掉 本 動 詞 僅 以 H i- 
k h i l出 現 過 一 次 （赛 十 八 5 )

ת תזנד  ^α2：Λά〇 見  563c 
iahbu) רןחב^ה la ) B  596a 

ם אי ל ח ת  (ZaAaiii’ im ) 見  648a 
ה1ק $ ח  " 似 ⑷ 見  6 6 i d  

ם מ ח ת  (ta h m a s) Mj 678b 
ה חנ ת  (C h inna )  694 f 
ה נ ח ת 〈ΖαΑάηά) 見  690d 
ן ו חנ ת  見  694g

32 4豈 甲 （出 廿 八 א ר ח 2 ת 5 0 2
卅 九 23 ) 意 思 未 定;

2 5 0 3  ( ta ^ a s h ) 海狗

除 了 在 民 四 2 5 和 結 十 六 1 0 兩 處 外 ， 

本 字 總 是 連 接 ‘知 （5 / ) 「皮 J ; 所 以 無 疑  

是 某 励 物 的 名 稱 。在 結 十 六 1 0 是 指 製 造 女  

人 涼 鞋 的 皮 革 ，另 外 1 3 次 在 出 廿 五 〜 卅 九  

章 和 民 四 章 י 都 是 指 覆 蓋 於 會 铄 和 其 物 件  

上 的 皮 。由 於 在 西 乃 山 「海 狗 』極 爲 罕  

見 ，而 阿 拉 伯 文 『海 豚 』又 似 乎 是 希V

a n d  Flora o f  the  B ible、 U n ited  B ible 
Societies，頁 22 ) 。如 果 （贈 起 來 也 很 像 ） 

是 會 縣 最 外 層 的 覆 蓋 物 （尤 其 見 民  

四  ̂ 25 י (  則 像 海 豚 或 海 牛 這 種 海 中 動 物 的  

皮 就 格 外 適 合 了 ，因 爲 旣 堅 屻 又 防 水 。

2 5 0 4 ת  ח ת  ( ta h a t) 在  之 下 、代 替 、
參

不 是 （ 而 是  ） 、爲  
之 故 、平 坦 （褂 六 5 ) 、向 著 、那  

衮 、而

衍 生 詞

2 5 0 4 a ן  תו ח ת  ( t a ^ t d n ) 較 低 4 、 Ύ  

界 י 1

2 5 0 4 b  ( ta h t i ) ת  תי ח י ת
( ta h t i t) 深 底

雖 然 r 在 …… 之 下 、 不 是 …… 而  

是  交 換 』似 乎 是 的 基 本 含 義

( 作 副 詞 和 介 系 詞 用 ） ，^ 過 近 代 的 硏 究  

又 增 廣 其 意 思 ， 見 J. A . F i t z m y e r在  

Journa l o f  the  A m erican  O rien ta l S o c ie ty  
81: 1 9 0 的 文 韋 ， 還 有 特 別 是 J. C. 
G reen fie ld  在  Z A W  73: 2 2 6 —28 的 文 章 。 

當 本 字 與 其 他 質 詞 相 連 或 成 爲 複 合 字 時 ’ 

其 本 身 意 義 很 少 會 受 到 影 響 。

本 字 在 舊 約 出 現 將 近 5 0 0 次 ，並 且 在  

許 多 富 神 學 意 義 的 經 文 中 出 現 。 Γ曰 光 之  

下 J 一 語 贯 穿 傅 道 遨 ，道 盡 人 生 的 悲 涼 ’ 
也 成 爲 懷 疑 論 遍 行 之 今 日 風 行 的 語 調 ’特  

別 是 Γ 日 光 之 下 無 新 事 J ( 傅 一  9 ) 這 片  

語 本 身 似 乎 只 是 指 Γ 今 世 』 （特 別 見  

七 20 ; 八 16 ; Η־*一  2 ) ，可 能 是 凸 顯 傅  

道 窗 作 者 惯 用 的 非 宗 敎 性 的 強 調 ^ 他 雖 描  

寫 生 活 中 表 面 的 虛 空 ，卻 又 以 信 心 活 在 其  

中 （參  J· G am m ie in JB L  9 3 〔 1974〕，ρ· 

363 ) 。 r 舌 下 ■1是 某 物 暫 留 之 處 ’想 要 讓  

它 出 來 才 放 出 來 י 這 東 西 可 爲 甘 甜 （歌 四  

11 ) 、惡 （伯 廿 12 ; 詩 十 7 ) 或 讚 美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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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0 4 ת  ח ת  ( ta h a t)

六 六  \ Ί The A י  m p lip e d  B ible 取\ A SW  之 

邊 註 ） 。神 雖 已 賜 給 人 治 理 地 上 萵 物 之 榴  

柄 ，而 且 Γ 使 菔 物 …… 都 服 在 他 的 腳 下 j  
( 詩 八 ־· 6 來 二 8 曾 引 用 ） י 然 而 同 樣 逭  

句 話 顯 示 圾 終 的 治 理 權 厠 於 耶 穌 蕋 督 （林  

前 十 五 : י 27 25 弗 一  22 ) 。道 樣 ，Γ在  

… … 之 下 』本 身 可 有 『在 ······權 柄 之 下 』

之 意 י 如 同 麥 子 在 丈 夫 的 權 柄 之 下 （民 五  

19〜 2 0 ， 29 ; 結 廿 三 5 ; 參 的  

相 似 用 法 י 直 譯 是 「在 某 男 人 之 下 J ，參 

羅 七 2 ) 。同 樣 『在 … … 的 手 下 』經 常 是  

指 『在 某 人 的 榴 柄 / 控 制 之 下 』 ，如 创 四  

一  35 ; 士 三 30 ; 费 三 6 。如 纟 如 也 可 用 於  

表 達 支 撺 和 穩 固 的 槪 念 י 如 廣 泛 被 引 用 且  

爲 人 喜 愛 的 摩 西 之 祝 福 י ־״ 祂 永 久 的 膀 砰  

在 你 以 下 J  ( 申 卅 三 27 ) 。

在 舊 約 中 如 ^ / 意 爲 交 換 時 常 被 用 於  

舊 約 的 報 仇 之 例 J י 最 有 名  

的 經 文 是 「以 眼 還 眼 ，以 牙 還 牙 』 （出 廿  

一  2 4 和 利 廿 四 2 0 ，相 同 的 片 語 亦 見 申 十  

九 י 21 但 介 系 詞 是 用 Ζ/ ) 。它 絕 非 殘 酷 富  

報 復 意 味 י 而 毫 無 疑 問 是 爲 了 在 那 個 比 較  

殘 暴 的 時 代 中 確 保 犯 錯 的 一 方 被 報 復 時  י
受 到 的 懲 罰 公 允 不 至 過 當 ，無 論 所 犯 的 錯  

是 無 意 或 蓄 意 。 更 進 一 步 的 資 料 可  

見  H a rr is，R. L·， “ In s p ira tio n  a n d  C a n o n - 
icity o f  the  B ib le ，” Z o n d e rv a n , 1969, 
頁  51 — 5 2 °

/a — <經 常 意 爲 代 替 י 如 當 某 人 接 續 死  

去 的 王 來 筚 管 王 權 י 就 稱 之 爲 『接 績 ······

作 王 』 （王 上 十 一 י 43  他 處 亦 常 有 此  

語 ） 。在 此 種 含 義 之 下 ，te + 如 也 用 於 一 段  

預 表 救 贖 的 經 文 ，在 那 與 ^ 亞 伯 拉 罕 取 了  

一 隻 公 羊 獻 爲 燔 祭 「代 替 他 的 兒 子 』 （創  

廿 二 】 3 ) 。亞 伯 拉 罕 的 甘 心 獻 上 以 撒 ，一  

定 給 保 羅 十 分 深 刻 的 印 象 ，他 從 這 故 事 也  

看 出 聖 父 甘 心 捨 了 聖 子 （參 创 廿 二  י 12
16 ; 羅 八  32 ) °

Ζ α Λ / Σ 下 面 、較 低 、最 低 、下 界

衍 生 詞 共 用 了  2 0 次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都 指 字 面 ^ 的 含 義 ，如 方 舟 的 下 層 ， 

迦 勒 的 下 泉 （士 一  15 ) ，下 磨 石 （伯 四 一  

2 4 〔 Η  1 6 〕 ）等 。其 他 的 情 況 則 爲 比 喩 用  

法 ，形 容 ז 坑 』 、 『地 』或 『陰 府 j 。在  

赛 四 四 23 Γ 下 面 的 地 j 只 是 與 上 面 的 天 相  

對 （參 N I V ) 。不 過 在 大 多 數 與  

『地 』相 連 的 經 文 扱 （以 西 結 密 六 次 ， λ

他 處 兩 次 ） ，指 的 是 人 死 後 所 到 之 處 。這  

用 法 和 其 含 義 也 正 是 許 多 討 論 的 癥 結 所  

在 。有 人 認 爲 『地 底 』即 是 『死 人 的 地  

方 j 或 「地 府 』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 Γ下 面  

的 世 界 』是 一 個 無 歡 樂 的 地 方 ，是 地 底 極  

深 的 洞 窟 י 是 所 有 人 死 後 所 去 之 地 ，在 那  

琪 人 原 來 擁 有 的 柬 西 被 取 去 且 受 苦 （並 非  

出 於 刑 罰 的 痛 苦 ） ，而 且 都 是 淸 醒 的 存 在  

著 。道 些 細 節 薇 約 都 未 提 及 י 不 過 有 人 的  

沿 法 是 恆 約 描 述 了 一 些 逭 種 地 方 ，但 和 異  

敎 在 道 方 面 的 思 想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

但 若 由 神 學 的 角 度 來 © ，此 說 似 乎 有  

些 問 题 。根 據 路 十 六 章 ，基 督 描 述 人 死 後  

有 二 個 去 處 ，而 且 是 完 全 隔 絕 、大 不 相 同  

的 二 處 地 方 。敎 會 有 一 個 較 古 老 的 說 法 是  

認 爲 茴 約 時 代 有 『先 祖 的 前 廳 j  (
，編 按 ：參 「信 徒 神 學 J ，華 神 ， 

頁 566  ) ，分 爲 二 區 ，基 督 下 到 陰 間 時 曾  

於 此 釋 放 信 徒 。使 徒 信 經 中 的 這 片 語 只 出  

現 在 第 四 世 紀 後 使 用 的 使 徒 信 經 ，由 使 徒  

信 經 發 展 出 來 的 尼 西 亞 信 經 未 用 它 。這 片  

語 的 起 源 可 能 和 有 人 相 信 「先 祖 的 前  

廳 J י 或 與 正 在 發 展 中 的 煉 獄 觀 念 有 關 ； 

這 尙 無 定 論 。弗 四 9 有 時 被 拿 來 支 持 此 種  

論 點 ，但 無 法 完 全 切 合 。這 節 只 提 到 基 督  

降 在 地 卞 ，後 來 又 從 地 上 升 到 天 上 。此 外  

路 廿 三 4 3 似 乎 也 否 定 這 種 解 釋 。使 徒 信 經  

的 句 子 也 曾 作 其 它 的 解 釋 一 一 基 督 在 十 架  

上 受 難 （海 得 堡 信 仰 問 答 ）或 指 祂 被 埋  

葬 ，並 曾 在 墳 墓 圾 三 天 （威 斯 敏 斯 特 信 仰  

問 答 ） 。

另 一 種 看 法 認 爲 以 西 結 密 ，以 及 一 些  

其 它 地 方 的 經 文 只 是 指 墳־״ 墓 』 。 ״ 地־ 的  

深 處 』一 詞 共 出 現 過 八 次 。特 別 重 要 的 是  

結 卅 一 〜 卅 二 章 ，乃 指 法 老 和 當 時 的 各 國  

君 王 均 墜 落 、被 殺 、躺 臥 在 未 受 割 禮 的 人  

中 間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結 卅 二 2 4 ，以 攔 和 其  

衆 軍 被 稱 是 在 墳 墓 （ gM er ) 衷 的 ，他 們 下  

到 Γ 地 的 深 處 j  ( 和 合 作 陰 府  י
&，?>׳ ) ，與 Γ 坑 J ( M r  ) 。逭 二 每 中 稱 裊  

敎 者 死 後 躺 臥 在 『墳 菡 』 （ ) 六 次 、

Γ 陰 間 j 五 次 、Γ 坑 J ) 八 次 、「地

的 深 處 j  ( 陰 府 ）五 次 。似乎有可能這些  

字 均 足 墳 逛 的 同 義 詞 ，乃典型埋葬用的洞  

穴 ，四 邊 有 架 子 י 用 來 埋 藏 屍 體 ，有時是  

以 隆 重 的 國 家 葬 禮 埋 葬 ，陪葬的還有他們  

的 盗 甲 。因 此 地 的 深 處 J 
在 此 僅 是 指 地 下 死 乂 埋 葬 之 處 ，不必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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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o sh) ש ר י t) י ת ir d s h) ש ו ר י 2 ת 5 0 5

神 祕 之 處 或 魂 靈 隱 藏 之 所 不 可 。其 中 並 無  

任 何 特 殊 的 宇 宙 論 或 神 話 的 含 義 在 內 。

此 外 t o p i 用 於 申 卅 二 2 2 和 詩 八  

六 13 ( 兩 者 _ 作 Γ 極 深 的 陰 間 J ) ; 詩 六  

三 9 和 一 卅 九 1 5 的 『地 底 下 J 、 地״״ 的  

深 處 J ) ; 和 詩 八 八 6 ( 「極 深 的 坑 』 ， 

其 意 義 似 與 以 西 結 徑 上 述 的 用 法 一 致 ） 。 

似 乎 無 須 在 翻 譯 時 強 調 『深 處 』 。當 然 這  

並 非 否 認 有 其 他 經 文 論 到 人 死 後 靈 魂 仍 有  

意 識 地 存 在 。進 一 步 的 討 論 ，請 參 Α  ״

H eid e l， “ D e a th  a n d  th e  A fterlife  in  th e  
O T ，” in The G ilgam esh E pic, U n iv ersity  
o f  C h icago , 1949, 頁  137 — 2 2 3 。

R . F . Y .

ו תו ח ת  見  2504a
תי ח ת  ( ta h ti) ת  תי ח י ת  (ta h tit)

見  2504b
ן ו כ תי  見  2498a

見  872e 
見  2523d

2 5 0 5 ש  רו תי  ( t ir o s h ) רעז  י תי  ( t ir o s h )
酒 、新 酒

B D B 定 義 爲 發 酵 前 之 葡 萄 汁 、 

新 鮮 或 新 的 酒 。本 字 共 用 了  3 8 次 ，有 20 

次 是 與 穀 類 或 油 同 時 出 現 ，代 表 田 地 新 鮮  

的 出 產 。賽 六 五 8 說 它 在 『葡 萄 中 J 。新  

酒 充 盈 酒 醉 （箴 三 1 0 ，珥 二 24  ) 。彌 六  

1 5 說 「酒 J 乃 產 自 。而 本 字  

除 了 何 四 1 1 可 能 是 例 外 ，其 它 地 方 從 不  

和 喝 醉 酒 相 連 י 在 何 四 1 1 也 提 到 吵׳< 加 。 

很 自 然 會 假 設 本 字 經 常 代 表 農 產 品 豐 收 的  

景 況 ，是 蒙 福 、果 物 豐 碩 的 含 義 ，應  

與  和 ΛέΑ:όΓ ( no־5  . 2388a ) 表 不 醉 酒

的 情 形 ，有 所 區 別 。

B D B 把 本 字 列 在 字 根 之 下 ， 

但 是 近 代 從 烏 加 列 文 硏 究 得 著 的 證 據 ，認  

爲 可 能 本 字 是 一 外 來 字 （參 A lb r ig h t， 

Y G C ，頁 1 8 6 ) 。A lb r ig h t說 因 爲 本 字 是  

一 神 祇 r / r s / m 的 名 字 י 主 張 依 字 源 視 本 字  

爲 未 經 發 酵 的 酒 是 不 足 採 信 之 說 。但 是 誠  

如 上 述 י 這 種 說 法 是 根 據 希 伯 來 文 的 用 法  

而 非 語 源 學 。 根 據 G o r d o n ， 赫 語  

的 意 爲 「葡 萄 樹 j 。在 他 編 的 辭  

彙 中 ， 譯 巧 爲 Γ 酒 j  ( U T  19: no . 
2 6 1 3 ) ，但 在 嘉 加 列 文 獻 中 卻 爲 ־| 發 酵 前

的 葡 萄 汁  J ( P o n tifica l B iblical In s titu te , 
1949, 頁  89 ) 。

R . L . Η .

2 5 0 6  5 公 לש 山 羊 （箴 卅 31 :
創 卅 35 ) 來 源 未 定

ד ת 伸 幻 見 2509a

2 5 0 7  意 思 未 定 ，可 能 是 Γ被  

帶 領 、被 招 聚 J ( 申 卅 三 3 )

ה ן כו ת  ^ · 紐 吻 見  964e

2 5 0 8 ) ין^י־ים  t u k k l y l m ) 孑 匕 雀 ( B D B  )
、 狒 狒 （1 < ^ 從 埃 及 文 ） （王 上  

十 22 = 代 下 九 21 )

2 5 0 9 ד  כ ת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5 0 9 a  η ί η  ，η·η 欺

壓 、欺 躺

必 須 與 另 一 個 /狄 仔 細 地 加 以 區 分 ， 

那 個 治 / t 是 意 爲 「 中 間 J ( 字

根 ，n o . 2498  ) 之 附 屬 形 。本 字 （字 根  

r f c / t )在 詩 篇 中 以 單 數 出 現 過 三 次 י 另 以 複  

數 （ ) 在 箴 言 中 出 現 一 次 。單 數 在  

上 下 文 中 總 是 與 咒 瑪 、詭 詐 （詩 十 7 ) ， 

狡 滑 （ 五 五 1 1 ) ， 或 是 強 暴 （ 詩 七  

二 14 ) 相 連 ，被 當 作 是 惡 人 的 一 種 特 性 。 

箴 廿 九 1 3 的 强 暴 人 與 『貧 窮 人 J 平 行 出  

現 ，二 者 都 接 受 神 大 公 無 私 的 恩 惠 ，即 強  

調 所 有 人 都 是 因 爲 神 的 恩 惠 才 能 存 活 。

R . F . Y.

” 神 見 982e

ת לי כ ת  見  9 8 2 f

2 5 1 0 藍 ת??!ת  色

所 有 近 代 的 註 釋 家 都 一 致 同 意 古 代 所  

用 的 染 料 不 純 ，且 當 時 染 色 的 技 術 並 不 精  

良 ，以 致 幾 乎 不 可 能 精 確 地 染 出 所 要 的 顔  

色 來 ，所 以 類 似 f 和 ( 和 它  

們 的 亞 喀 得 文 同 源 字 ） י 所 表 達 的 顏 色 非  

常 廣 泛 ，可 由 朱 紅 色 到 深 紫 色 ，而 『藍  

色 j 傜 是 傅 統 的 譯 詞 。可 能 古 代 的  

人 們 比 較 對 色 彩 的 鮮 艷 、澳 淡 、明 亮 有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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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1 2 ה  ^ ת  ( ta la )

趣 ，對 色 彩 精 確 的 區 分 則 否 。無 論 如 何 ， 

古 代 煅 好 和 最 筇 贵 的 染 料 是 藍 色 、藍 紫 和  

紫 色 י 是 從 各 種 軟 體 励 物 的 分 泌 物 取 來  

的 。 這 些 軟 體 勋 物 （ 主 要 是 MwreA: 
和  Λ/w rex  ) 群 居 於 地 中

海 東 岸 的 水 邊 י 特 別 位 於 西 頓 和 推 羅 附 近  

( 推 羅 紫 T y ria n  P u r p le 即 由 此 而 來 ） ；但  

也 在 代 利 沙 岛 附 近 （可 能 即 赛 浦 路 斯 ） ： 

見 結 廿 七 י 7 並 特 別 參 R . J. F o rb e s， 
S tu d ies in A ncien t T echnology， YV 哀 

" 0 —2 2 〇 染 印 的 發 達 帶 來 當 地 的 富 裕 ，其  

蜇 要 性 可 由 「迦 南 J 在 何 利 語 中 意 爲 「紫  

色 之 地 J 看 出 ；『腓 尼 基 』在 希 臘 文 也 是  

這 意 思 。骨 螺 染 料 （及 較 便 宜 的 仿 習 品 ） 

鹿 爲 君 王 所 使 用 ，以 爲 第 一 流 用 品 （代 下  

二  7 ， 14 ; 三  14 ; 斯  一  6 ; 八  15 ; 參  

英 文 中 之 ro y a lb lu e『王 室 藍 J ) 。另 外 也  

有 一 些 人 用 得 起 （耶 十 9 ; 結 廿 三 6 ; 廿  

七 24 ) 。 在 舊 約 將 近 5 0 次 的 出 處  

中 ，整 整 有 4 0 次 是 在 出 埃 及 記 和 民 數 記 ， 

用 來 描 繪 會 幕 需 用 的 布 和 祭 司 在 敬 拜 禮 儀  

中 所 穿 的 衣 服 。相 同 的 用 法 也 用 於 聖 , 殿  

( 代 下 二 7 ，14 ; 三 14 ) 。這 樣 尊 贵 的 顔  

色 ，用 來 裝 飾 萬 王 之 王 的 聖 所 是 圾 恰 當 不  

過 的 。之 後 י 以 色 列 的 子 孫 也 在 衣 服 底 邊  

的 縫 子 上 ，釘 一 根 「藍 』細 帶 子 ，作 爲 分  

別 的 標 誌 （民 十 五 38 ) 。

R . F . Y.

2511  7PP1 量 重 （Q al ) 、 稱 平

( N ip h a l ) 、量 出 （P u a l )

衍 生 詞

2 5 1 1 a  數 量 （出 五

18 ; 結 四 五 11 )
2 5 1 1 b ת  י נ כ ת  尺 寸 （結

四 三 10 )
2 5 1 1 c ת?5  כנ ת  數 量 （

出 五 18 ··結 四 五 11 )

根 據 D h o r m e ，本 字 根 ☆ מ 的 甚 本 意  

思 爲 計 量 י 即 『以 標 準 擞 衡 盘 一 物 品 J ( 
E . D h o h m e, L e  L ivre de Jo b , P aris , 1926 )
。本 字 在 昆 蘭 文 獻 中 的 意 思 亦 同 （參 M . 

Z r K a d d a r i in  R evue de Q um ran, 17: 2 1 9 ־  
224  ) 。不 過 D r iv e r反 對 此 意 ，並 選 用 『 

調 整 （到 標 準 ®  ) 、校 正 』的 意 思 （G· R· 
D riv er, “ H eb rew  N o te s ，’’ V T  1: 2 4 2 f . )

。但 是 R . N . W h y b ra y 極 力 主 張 儘 管 签 本  

的 字 根 意 義 無 法 確 定 ，這 兩 個 意 思 皆 有 出  

現 。他 發 現 在 結 十 八 ; י 29 25 卅 三 17〜 

30 ; 詩 七 五 4 很 適 合 採 取 調 整 之 意 י 而 计  

量 、估 算 是 箴 十 六 2 ; 廿 一  2 ; 廿 四 12 ; 
撒 上 二 3 惟 一 可 能 的 意 思 （R . N . 
W h y b ray , The H eaven ly  Counsellor in 
Isaiah X I、 13— 1 4 〔 C am b rid g e : A t the  
U n iv ersity  P ress，1 9 7 1〕，頁  13ff. ) 。D ri- 
v e r 的 意 思 確 立 於 結 十 八 2 5 ，那 裹 論 及 神  

說 『主 的 道 不 公 平 』 （即 未 調 整 到 一 般 的  

標 準 ） 。第 二 組 經 文 的 重 點 則 是 提 到 神 能  

夠 準 確 地 測 董 人 心 的 餌 實 狀 況 。

兩 個 意 思 皆 可 行 的 經 文 ，是 在 赛 四 十  

1 3 ， ז 誰 曾 測 度 耶 和 華 的 心 j ，K J V 、 

A S V 、R S V 在 此 含 混 地 將 本 字 譯  

作 d i r e c t，但 在 前 一 節 本 字 是 譯 作 ״ 量־ 出  

( me a s u r e d  o u t  ) j י  且 Γ 衡 堡 』這 意 思 很  

配 這 經 文 。L X X 正 確 地 翻 譯 此 節 爲 「誰 曾  

知 道 / 認 識 主 的 心 』 （參 林 前 二 1 6 ) 。 

W hy b r a y 則 譯 成 ：

誰 曾 知 道 耶 和 華 的 心 ？

誰 是 祂 的 謀 士  ？曾 敎 導 過 祂 呢 ？ 

誰 曾 是 祂 尋 求 引 導 的 諮 詢 對 象 呢 ？ 

誰 曾 敎 過 祂 行 事 的 準 則 ， 

並 指 示 祂 創 造 大 工 的 技 巧 呢 ？

耶 和 華 不 像 瑪 爾 杜 克 神 （ M a rd u k  ) ， 

需 要 父 親 E a 的 智 慧 來 完 成 創 造 ；耶 和 華  

以 祂 超 卓 的 智 慈 獨 行 奇 事 。與 異 敎 創 造 觀  

念 完 全 不 同 的 是 י 異 敎 認 爲 創 造 是 在 諸 神  

不 斷 的 反 對 力 盟 中 繼 續 進 行 ，諸 神 被 關 起  

來 但 又 死 命 抵 抗 ；舊 約 聖 經 則 吿 訴 我 們 ， 

宇 宙 琪 贾 上 是 有 條 不 紊 的 ，因 爲 它 出 自 一  

位 具 創 造 心 智 的 造 物 主 。

參 考 書 目 ：T H A T ，II, pp· 1 0 4 3 -4 4 ·
B . K . W .

見  2511b 
5 ? ת רי  見  1037a
ל1 ן  見  2513a
冲 扣 見  l 〇66a

見  1〇65a  
見 1075c

2 5 1 2 ה  *?。 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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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1 3 ל  ל ת  ( t i l )  I

衍 生 詞

2 5 1 2 a י  T 叫) ^ל 箭 囊

本 字 的 平 行 字 形 / W  ( 參 Ε. 
K au tzsch  a n d  A . E. C ow ley, G ese n iu s , 
H ebrew  G ra m m a r, sec tions 75 n n  a n d  r r  ) 
譯 作 be b en t ( 爾 曲 的 ） ， h a n g  ( 懸 掛 ） ， 

h a n g  in  d o u b t ( 懸 懸 不 定 ） י 傲 見 於 申 廿  

八 66 ; 何 7 — : ־1  撒 下 廿 一  1 2 。後 者 是  

誤 字 正 讀 （Q ere -K e th ib  ) 的 情 形 י 而 主 要  

字 型 设 极 共 出 現 過 2 8 次 （如 果 也 包 括 撒  

下 廿 一 1 2 ) 。

本 勋 詞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懸 掛 ，如 器 皿 掛  

f 釘 上 （赛 廿 二 24  ; 結 十 五 3 ) ; 武 器 掛  

· 4 牆 上 （ 結 廿 七 1 0 f .， 都 是 P i e l; 歌  

四 4 ) : 或 是 把 琴 掛 在 樹 上 （ 詩 一 三  

七 2 ) 。伯 廿 六 7 更 驚 人 地 描 繪 那 時 人 所  

知 的 世 界 乃 懸 在 虛 空 י 預 先 勾 勒 出 日 後 科  

學 的 發 現 。另 外 幾 處 較 可 怕 的 例 證 ，見 哀  

五 1 2 ( N i p h a l ) ; 撒 下 四 1 2 ; 十 八 1 0 。

纪 纪 最 常 用 來 指 將 人 處 以 死 刑 י 或 是  

處 死 之 後 ，將 屍 身 在 大 庭 廣 衆 之 下 暴 露 、 

展 示 。希 羅 多 得 （ 3. 159 ) 說 懸 刺  

是 波 斯 極 爲 普 通 的 刑 罰 （參 拉 六 י ( 11 因 

此 雖 然 沿 0 ’ 〃/ ‘ 9 在 傳 統 上 譯 爲 『他 被 懸  

掛 在 木 頭 （絞 架 ל 上 』 ，其 苡 意 思 是 ^ 在  

木 柱 上 被 刺 死 j ，尤 其 是 以 斯 帖 記 （特 別  

參 考 L X X 譯 斯 七 9 爲 ·sm w rM『釘 十 字  

架 、處 以 刺 刑 J ) 。創 四 十 1 9 ，22 ; 四 一  

1 3 也 表 達 同 樣 的 意 思 י 反 映 出 埃 及 的 作  

法 。哀 五 1 2 有 類 似 的 意 思 ，反 映 了 米 所 波  

大 米 的 作 法 。不 過 沒 有 跡 象 顯 示 曾 用 到 懸  

掛 人 的 套 索 ，而 希 伯 來 王 國 時 期 的 亞 述 浮  

雕 常 刻 有 人 被 懸 刺 於 柱 上 的 圆 案 。如 果 這  

種 解 釋 無 誤 ，則 申 廿 一  22f. 就 更 生 励 了  ：

『人 若 犯 該 死 的 罪 被 治 死 了 ，你 將 他 挂 在  

木 頭 上 ，他 的 屍 首 不 可 留 在 木 頭 上 過 夜 ， 

必 要 當 日 將 他 葬 埋 … … 因 爲 被 挂 的 人 是 在  

神 面 前 受 咒 詛 的 』 。 〔不 過 逭 段 經 文 可 能  

是 顯 示 以 色 列 人 對 待 罪 犯 的 方 式 不 同 於 鄰  

邦 異 敎 國 家 。這 些 異 敎 國 家 通 常 將 犯 人 懸  

刺 或 吊 死 י 而 以 色 列 人 是 用 石 頭 將 這 人 打  

死 之 後 י 再 將 屍 首 懸 掛 / 刺 穿 （撒 下  

四 12 ; 約 瑟 夫 d m ，4 . 202 ; 參 诳 十 26 ; 
八 29 ) 。旣 然 逭 樣 的 懸 掛 顯 示 道 罪 人 爲 耶  

和 華 所 咒 詛 ，他 的 屍 首 在 日 落 前 一 定 要 加  

以 掩 埋 ，以 免 玷 汚 了 應 許 之 地 ；參 申 廿  

一 ；廿 二 N י IV . K , W .〕 。道 段 蜇 要 經

文 י 在 昆 蘭 第 四 洞 發 現 的 那 鴻 甯 註 釋 中 提  

到 （ 見  J. M . A lleg ro  in JB L  75: 頁  

י ( 91 也 在 徒 五 3b ; 十 3 9 提 到 ，部 分 被  

加 三 1 3 引 用 。在 上 述 新 約 的 三 處 經 文 中 都  

是 說 耶 穌 被 釘 十 架 ，舊 約 的 懸 刺 煅 可 能 是  

用 單 一 直 立 的 柱 子 或  crwx ·sYmp/ex，我 們  

的 主 煅 可 能 是 被 釘 於 惡 名 昭 彰 、衆 所 周 知  

的 横 直 型 十 字 架 ，即  crux  im m issa  ( 見愛  

任 紐 ， 2, 24 , 4 ) ，如 此 可  

使 耶 穌 頭 上 的 牌 子 能 釘 上 （太 廿 七 37 ; 路  

廿 三 38 ) 。更 重 要 的 是 耶 穌 被 懸 掛 在 木 頭  

上 表 示 祂 代 替 我 們 受 咒 詛 。

R . F . Y .

M, 2513b (talul) ו^ליל

2 5 1 3 תלל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5 1 3 a א  ת  (保1) 土 堆 、荒場  

2 5 1 3 b ל  תלו  (Ίά Ιύ〇 被 畀 高 的

( ά + 七  22 )
2513c ת^תקיים (ta lta llim j 意思未  

定 י 以 比 喩 用 法 指 女 人 的 頭 髮  

( 歌 五 11 )

α ι  土 堆 、荒場

tel ( 亞 喀 得 文 n7/w ; 阿 拉 伯 文 /α /Λ /) 
是 荒 涼 的 大 土 堆 廢 墟 ，通 常 呈 截 柱 形 的 小  

丘 狀 ，代 表 古 代 城 市 的 所 在 （或 歷 代 許 多  

城 層 層 堆 # 而 成 ） 。這 樣 的 形 狀 是 由 城  

牆 ， 建 築 物 或 巨 大 的 傾 斜 防 禦 工 事  

( 沙 7汾 ）崩 塌 而 成 （主 要 是 在 H y k o s 或  

靑 銅 時 代 中 期 II  B _ C 時 期 ， 主 前  

約 1750— 1 5 5 0 年 ） 。中 東 地 區 的 景 觀 即  

是 由 數 千 個 『 tel J 零 星 組 成 （經 由 近 代 的  

挖 掘 及 解 釋 ） י 帶 給 考 古 學 家 繁 浩 的 工  

作 ，經 此 可 重 建 逭 些 逍 址 的 歷 史 י 夠 他 們  

忙 上 幾 個 世 紀 （尤 見 E. Y am a u c h i，77把 

S to n es  a n d  the  Scriptures^ Μ  ° ( ־־־ 14666 
在 舊 約 中 י 差 不 多 所 有 似 的 出 處 都 是 因  

百 姓 的 罪 引 來 神 的 審 判 所 造 成 的 （申 十 三  

16 ; 害 八 28 ; 耶 四 九 2 ; 耶州 1 8 是־  間 接  

提 到 ） 。在 被 擄 及 被 擄 後 י 有 些 巴 比 倫 的  

地 方 已 因 其 荒 廢 的 規 況 而 引 人 注 意 ，如 其  

名 所 示 （ 結 三 15 ; 拉 二 59 = 尼  

七  61 ) °
R . F . Y.

2 5 1 4  欺 哄 、虛 謊 僅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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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1 8 ה  מ ת  ( ta m a h )

H i p h i l和 H o p h a l出 現 （ 如 創 卅

( 一  7 ; 赛 四 四 20

衍 生 詞

m a h a ta lla)) 2 ??התי^ה 5 1 4 a
、妄 想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ם 2 תל 5 1 5
犁 溝 （何 四 ם # 2 5 1 5 a

( 38 10 ;伯 卅 一

7airwirf) 見  1116c) ד מי ל  ת
見  1097a ה לנ ת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ע (7/‘ע ל 2 ת 5 1 6
森 子 、 朱 ע *d t e" !ע ^ 2 תו 5 1 6 a

紅 、深 紅

הו (t〇re€a) י ^ ל 2 תו 5 1 6 b

tb ia ‘a t ) 益子) ת ע ל תו
ό Ζ α。 著 紅 衣 此 出" *2 ת?|ע 5 1 6 c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僅 以 P u a l出 

(現 過 一 次 （鴻 二 3 
m ' t a i r  ‘δ〇 牙 齒) 2 כ?תלערת 5 1 6 d

伯)־ 廿 九 17 ; 現一  6 ; 蔵州 

1 4)。τηαίέ· ‘ 0t 欠 牙 （詩 五 

八 6 ) ’ 見  D a h o o d  A B ， Ps
61 .I I ， p

ΐδΙά ‘ 、td[^ ‘ ά 、 td la  ‘ a t &  子 、先 紅、

深 紅

本 字 這 三 個 字 形 意 思 皆 是 蟲 子 、蛆、 

其 中 兩 個 （纪/ά ‘ 和 祕/a  W  ) 也 可 意י幼 蟲 

爲 朱 紅 、深 紅 。這 類 的 蟲 可 能 是 某 些 昆 蟲 

在י的 幼 蟲 ，主 要 是 齑 蠅 、蛾 、甲 蟲 之 類 

舊 約 中 是 代 表 世 人 的 軟 弱 或 不 重 要 （伯 廿 

五 6 ; 詩 廿 二 6 ; 赛 四 一  14 ) 。這 種 蟲 吃 

腐 敗 之 物 （出 十 六 20 ) ，包 括 屍 首 （赛 十 

四 11 ; 六 六 24  ; 參 扣 / 如 在 亞 瞎 得 文 中 這 

吉 加 墨 詩 （ G ilg am esh  ) 拒 絕 相י樣 的 含 義 

信 恩 奇 杜 （E n k id u ，編 按 ··同 爲 吉 加 题 詩 

史 詩 中 之 神 話 人 物 ）已 死 ，直 到 從 他 的 興 

孔 י 逛 有 蟲 子 爬 出 來 才 信 （ 見 A N E T 
頁 90 ) 。這 類 蟲 子 也 會 喫 盡 多 種 植 物 （申 

廿 八 39 ; 翕 四 7 ) ，逭 件 事 有 助 於 我 們 瞭 

解 蟲 子 與 朱 紅 色 之 間 的 關 聯 。 古 代 朱 紅 色 

的 染 料 ，是 從 雌 性 胭 脂 蟲 （ 阿 拉 伯 

深 紅 色 j־״由 此 衍 變 出 英 文 的י 文 分/rw iz 

c r i m s o n ) 身 上 取 得 ，這 蟲 即 / / ; · 汾

* 乃 楼 息 於 脳 脂 蟲 橡 樹 （K erm es oak , 
Qwe/rwj ) 上 ，逭樹爲中東本身所

產 （ 見  J· L au d erm ilk  in 
58: 116f.; R. J. F o rb es , S tu d ies in A ncien t 
：Tec/mo/叹 );，IV, 頁  102 — 6 ) 。人 們 認 爲  

此 種 染 料 惯 値 極 商 （哀 四 5 ) ，因此在會  

郝中敬拜的人用它染會雜所用布幔；份/aW 
在 出 埃 記 中 出 現 2 6 次 ，意 思 是 朱 紅 色 （原 

料 ）。由 於 此 染 料 顔 色 耐 久 不 褪 又 深 ，所 

以用在疲一  18強烈的比喩中很恰當：心懷  

赦 免 的 神 對 悖 逆 的 百 姓 說 ：Γ 你 們 的  

罪  雖 紅 如 丹 相 י 必 白 如 羊 毛 j 。

參 考 魯 目 ：TDNT, VIII，pp. 453 — 55.
R . F . Y.

2 5 1 7 ת  ו פי כ ה  武 器 （歌 四  4
) 意 義 有 待 商 榷

ם לי ה ^ ת  "afta /Z Jw j 見  2513c
Ε3ή " a m j  見  2522a ， c

2 5 1 8  梵 奇 、就 異

衍 生 詞

2518a 1תןןהוו ( t i m m d h d n ) 背後

本 字 根 意 爲 驚 愕 、發 愣 、不 知 所 措  י
有 害 怕 的 意 味 ，原 因 可 爲 驚 人 或 駭 人 之 事  

( 詩 四 八 5 ; 賽 廿 九 9 : 哈 一 5 ; 傅  

五 8 ; 耶 四 9 ; 便 西 拉 智 訓 ^ -一  13 ) ; 或  

可 怕 的 聲 響 （伯 廿 六 11 ) 。令 人 害 怕 或 摸  

不 著 頭 腦 的 事 可 使 人 們 詫 異 י 面 面 相 覷  

( 創 四 三 33 ) ，驚 恐 對 看 （赛 十 三 8 ) 。 

這 種 受 驚 嚇 的 意 味 ，也 出 現 在 赛 十 四 1 6 的  

上 下 文 中 。亞 蘭 文 的 同 源 名 詞 是 ， 

在 但 以 理 逬 中 出 現 過 三 次 （四 2 f.〔亞 蘭 文  

聖 經 三 3 2 f·〕 ：六 2 7 〔亞 蘭 文 2 8 〕 ） ， 

意 思 是 『奇 顼 』 ，帶 有 『超 乎 尋 常 之 舉 、 

神 踉 』之 含 義 ，也 有 恐 懼 的 成 份 在 內 。

t i m m d h d n  % 恢

本 希 伯 來 名 詞 只 出 現 過 兩 次 （申 廿 八  

2 8 ; 亞 十 二 4 ) ，二 處 的 上 下 文 都 與  

Γ 撕 狂 ·1 和 眼』 ״  瞎  j  連
用 ，此 三 個 押 韻 的 名 詞 都 代 表 神 的 審 判 這  

方 面 ，道 常 是 本 字 根 / /« Λ 出 現 之 處 的 背  

景 °
R . F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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ז ו מ 2 ת 5 1 9 ( ta m m u z )

見 ת>ןןהוו  251 sa

2 5 1 9 ז  ו מ ?  搭 模 斯

搭 楔 斯 的 名 字 追 根 究 底 源 自 蘇 美  

文 D U M L L Z I ( D ) ־״ (  母 胎 中 ）嬰 孩 的  

催 生 者 י 1》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神 話 中 ，是 提 比  

拉 城 （B ad -tib ira  ) 的 守 護 神 י 此 城 正 處 於  

巴 比 倫 南 部 中 心 寬 闊 多 草 的 無 樹 大 革 原 。 

搭 模 斯 是 食 物 或 蔬 菜 之 神 ，是 四 方 面 的 化  

身 ：樹 液 中 使 樹 木 和 植 物 長 大 之 能 力 ’使  

棗 椰 和 其 果 實 生 畏 之 能 力 י 使 榖 類 和 酒 類  

滋 生 之 能 力 י 還 有 使 励 物 產 乳 之 能 力 。這  

第 四 方 面 煅 能 表 現 其 特 徴 。由 於 搭 模 斯 代  

表 母 羊 中 神 祕 的 魔 力 י 有 賦 與 生 命 的 力 逝  

能 使 得 母 羊 生 小 羊 且 產 乳 ，因 此 成 爲 牧 羊  

人 的 守 護 神 י 豐 裕 之 神 ，且 產 生 新 生 命 ’ 
管 理 並 照 顧 牛 群 和 羊 群 。

蘇 美 人 有 三 齣 最 塑 要 的 祭 儀 戲 劇 （以  

戲 劇 表 現 祭 拜 的 形 式 ，迫 使 諸 神 應 允 演 出  

者 之 需 求 ） י 其 中 有 二 齣 直 接 與 搭 模 斯 有  

關 。 首 先 是 『 神 聖 的 婚 禮 』 （

י 在 這 购 戲 劇 中 ^ 國 王 認 问 自 己 就  

是 搭 模 斯 י 與 一 名 女 祭 司 （代 表 女 神 伊 那  

拿 / 伊 施 他 爾 〔I n a n n a / I s h ta r〕 ，搭 模 斯  

的 愛 人 ）同 居 ，以 確 證 繁 殖 的 能 力 薮 衍 至  

自 然 界 ，並 帶 來 笛 足 和 興 盛 。第 二 齣 則 以  

大 自 然 循 環 的 事 赏 爲 主 題 י 以 舂 天 的 結 束  

來 表 現 自 然 界 新 生 命 的 結 束 ，也 是 奶 水 和  

羊 產 季 節 的 盡 頭 ；很 自 然 的 結 論 是 帶 來 這  

些 祝 福 的 搭 模 斯 神 死 了  ！所 以 每 年 酷 熱 、 

乾 燥 的 夏 季 剛 開 始 י 米 所 波 大 米 曆 法 中 的  

四 月 （陽 曆 六 月 末 七 月 初 ）會 有 哀 悼 的 戲  

劇 爲 逭 死 去 的 神 演 出 י 這 個 月 也 因 此 稱 爲  

『搭 模 斯 月 J 。在 儀 式 衷 由 婦 人 爲 他 哀  

哭 י 這 些 婦 人 代 表 搭 模 斯 的 母 親 、姊 妹 和  

年 輕 的 寡 妻 。一 份 典 型 的 亞 喀 得 宗 敎 禮 儀  

中 有 如 此 的 記 敝 ：『在 搭 模 斯 月 י 伊 施 他  

爾 （ I s h ta r  ) 使 全 部 的 人 爲 著 她 的 愛 人 搭 模  

斯 哀 哭 ，且 一 個 家 庭 聚 在 一 起 時 ，伊 施 他  

爾 出 現 了 … … J ( 要 © 亞 喀 得 的 經 文 ，請 參  

E. E beling , T o d  u n d  L eb en， P a r t  I， 
頁  49  ) 。

結 八 1 4 ，「…… 有 婦 女 坐 著 爲 搭 模 斯  

哭 泣 』 ，道 是 以 西 結 所 觀 察 到 在 聖 殿 裏 多  

種 可 憎 偶 像 崇 拜 之 一 。搭 模 斯 在 米 所 波 大  

米 文 學 衷 ，是 一 年 輕 、英 俊 、富 有 魅 力 而  

沒 有 Γ ί 任 感 的 男 神 （ 參 T . Jaco b sen ,

T ow ard  the Im age o f  T a m m u z a n d  O ther  

散 見 各 處 ） 。他 的 祭 儀 主 要 是 （也  

許 完 全 是 ）婦 女 們 在 敬 拜 ，沒 有 積 極 的 倫  

理 道 徳 或 宗 敎 上 的 價 値 。 〔由 於 相 信 搭 模  

斯 從 死 與 復 活 ，許 多 學 者 都 曾 用 此 神 話 來  

解 釋 或 說 明 舊 約 、新 約 和 次 經 中 的 資 料 。 

但 是 E. Y a m a u c h i卻 表 不 沒 有 確 资 的 證 據  

能 證 明 搭 楔 斯 從 死 斑 復 活 （ “T a m m u z  a n d  
th e  B ib le״  , JB L ־90 283 :84   ) B, K . W . 
〕 。難 怪 那 不 容 其 他 諸 神 與 之 較 跫 的 獨 一  

眞 神 要 懲 罰 耶 路 撒 冷 中 敬 拜 搭 楔 斯 之 人 ， 

絕 不 憐 惜 （結 八 17Γ ) 。

敍 利 亞 對 亞 度 尼 斯 （A d o n is ) 的 敬  

拜 ，類 似 於 搭 模 斯 的 敬 拜 儀 式 ，可 能 只 是  

隨 著 地 區 不 同 稍 作 變 化 而 已 。許 多 近 代 的  

譯 本 和 註 釋 家 （參 rA e 
T he new  English Bible^ L eu p o ld , IC C  ) WS■ 
爲 赛 十 七 1 0 指 的 是 爲 亞 度 尼 斯 栽 種 的 園  

子 。 但 ^ - 一  3 7 所 說 的 『婦 女 所 羨 蕪 的 神 j  

亦 可 能 是 指 亞 度 尼 斯 （參 ΓΛβ J e rw a /e w  
5 i6 /e，頁 1 4 4 7的 附 註 ） 。

R . F . Y.

ה 1191 נ מו ת b
ה ר מו ת  見  1164a
ה ^ מו ת  見  1169d
ד סי ת  見  1157a
ם מי ת  ( ta m lm )  M  2522d

2 5 2 0  抓 住 、持 定 、扶 持

本 西 閃 族 字 根 的 基 本 含 義 是 緊 緊 地 抓  

住 י 因 此 與 動 詞 Ώ Λ αζ1־ 持 守 ■1爲 平 行 字  

( 如 箴 三 18 ) 。

本 字 根 最 常 出 現 的 章 節 ，其 上 下 文 都  

是 關 於 道 德 方 面 或 屬 靈 的 眞 理 。前 者 尤 見  

箴 言 ：智 慈 之 子 必 存 記 父 親 的 話 語  

( 四 4 ) 。事 實 上 ，凡 持 守 智 慧 者 都 是 有  

福 的 （三 18 ) 。心 衷 謙 遜 的 （廿 九 23 ) 

和 恩 徳 的 婦 女 （Η 16 ) 得 尊 榮 י 然 而 強  

藜 的 男 子 卻 得 貲 財 （Η 16 ) 。才 徳 的 婦  

女 因 殷 勤 而 受 到 稱 讚 （卅 一 י ( 19  但 淫 婦  

則 非 如 此 ，她 的 腳 步 踏 住 陰 間 （五 5 )  י 

惡 人 必 被 自 己 的 罪 惡 如 繩 索 纒 繞 （ 

五 22 ) ; 但 如 果 信 徒 持 定 神 的 路 徑 （詩 十  

七 5 ) ，他 必 會 得 到 神 的 賞 賜 （赛 卅 三 15 

f t  ) °
本 励 詞 也 表 達 神 對 歷 史 事 件 至 高 無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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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2 2 ם  מ ת  ( ta m a m )

的 統 管 之 榴 。祂 帶 來 即 時 的 審 判 （摩  

一 י 8) י 5  直 到 祂 差 派 祂 公 義 的 僎 人 י 祂  

將 要 扶 持 他 י 使 這 僕 人 將 公 理 傅 給 外 邦  

( 赛 四 二 1 ) 。詩 十 六 5 的 悄 形 類 似 ，神  

扶 持 彌 赛 亞 （本 動 詞 在 此 之 字 形 爲 不 規 則  

主 勋 分 詞 י 或 是 母 音 標 錯 了 י  實 際 應  

是  tdm dk ) °
R. D. P.

2521 ל  מ ת  ( t em d l) ל  מו י ת  ( t 'm o l )
9) ל  מו ת א e tm id ) ל  מו ת י א

從 前 、先 前 、向 來 、昨  

曰 、近 曰 、素 來 2 ?四 18 A S V 作  

afo re tim e  ; 赛  i t t  3 3 ， R SV  作  long  
; 出 五  14 作  h ith e r to  · ·出 廿 一  29 
作 th e  p a s t ··撒 上 廿 一 י 5  作 al- 
w ays ； 撒 下 三  17 作  so m e tim e 
p a s t ; 王 下 十 三 5 作 fo rm erly

Γ τ η δ /及 其 衍 生 詞 意 爲 昨 天 ，不 過 以 此  

意 單 獨 使 用 只 有 六 次 （撒 上 廿 27 ; 撒 下 十  

五 20 ; 伯 八 9 ; 詩 九 十 4 ; 赛 卅 33 ; 彌  

二 8 ; 也 見 便 西 拉 智 訓 卅 八 22 ) 。本 字 共  

出 現 2 4 次 ，均 以 某 種 方 式 與 相  

連 ，意 爲 『三 天 以 前 、前 天 J ，例 如 Γτηδ/ 

( 出 五 י ( 8 直 譯 是 『昨 天 和 這 天  

之 前 j ，慣 作 「從 前 ，最 近 』 。本 片 語 是  

古 老 的 用 語 ，曾 在 主 前 十 四 世 紀 的 迦 南 亞  

馬 傘 信 件 中 以 Μα/χΛδ/τί/ 出 現 過 兩 次  

( 參  /?evwe d 〔 1 9 2 2〕， 頁  

1 0 2 ,行 14, 1 6 ) 。在 舊 約 的 詩 體 經 文 中  י

/·m d Z 表 示 人 眼 中 人 生 的 短 促 與 卑 微 （伯 八  

9 ) ，及 神 眼 中 時 間 的 匆 匆 而 逝 （詩 九 十 4 

) °
R. F- Y.

2 5 2 2  D7pn (t& m a m ) 完全

衍 生 詞  

2 5 2 2 a ם+  ת  纯 正

2 5 2 2 b  tn?pR ( t u m m a )
2 5 2 2 c  ( td m ) 完全的

2 5 2 2 d ם+  ?י ^  完 全 的

2 5 2 2 e 全 ק?תם  部

to m a m 可 具 輔 助 功 用 י 如 扭 三 1 6 直  

譯 爲 「它 們 用 ，它 們 被 斷 絕 J ，即 指 下 流  

的 水 全 然 被 切 斷 。

本 動 詞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完 全 、全 部 。撒  

母 耳 詢 問 耶 西 時 用 了 本 字 逭 個 意 思 ：「是  

你 所 有 （希 伯 來 文 的 兒 子  

麼 ？ 』 （撒 上 十 六 11 ) 。參 描 述 『整 天 j  
( 极 十 13 ) 或 一 顆 完 全 、所 以 也 是 健 康 的  

葡 萄 樹 （結 十 五 5 ) 之 ίδ /wiw ( t e w a w 最  

普 通 的 衍 生 詞 ） 。/w W m 表 示 肉 身 的 完 整  

( 詩 卅 八 3 ) 。 亦 用 於 限 定 以 色 列  

所 獻 的 祭 物 ，必 須 是 純 全 無 殘 疾 的 （利 廿  

二 2 1 〜 2 2  ) 方 聚 悅 納 ，因 其 預 表 基 督 （彼  

前 一  19 ) ，是 神 無 瑕 疵 無 玷 汚 的 羔 羊 。至  

於 談 話 纯 全 摩 五 1 0 ) 是 指 說 話  

「正 直 ，完 全 與 琪 贲 和 眞 理 相 符 合 j 
( B D B ，頁 1071 ) 。以 利 戶 能 向 約 伯 保 證  

他 的 『 言 語 眞 不 虛 謊 ，有 知 識 全 備 的  

( ) 與 你 同 在 j  ( 伯 卅 六 4  ) ，因 他  

的 話 來 自 神 的 默 示 ，而 神 是 知 識 全 備  

( 沿 /wim ) ( 伯 卅 七 16 ; 參 卅 二 8 ， 18 ; 
卅 三 4 ) 。本 字 的 意 思 最 完 滿 的 用 法 是 神  

的 作 爲 完 全 （申 卅 二 4  ; 撒 下 廿 二 31 ; 詩  

十 八 3 0 ) י  耶 和 華 的 律 法 全 備 （詩 十  

九 7 ) °
很 自 然 地 被 用 於 倫 理 上 的 完 全  

與 正 直 （詩 十 九 13 ) 。完 美 的 （ ) 
決 定 由 掣 籤 而 得 ，乃 正 確 之 決 定 （撒 上 十  

四 41 ) 。而 士 九 1 6 ，1 9 是 指 按 誠 實 正 直  

善 待 某 人 。亞 撒 稱 讚 大 衛 心 中 纯 正 （ /δτη )

( 詩 七 八 72 ) 。Z S m am 與 耶 和 華 的 命 令 連  

用 ，指 完 成 它 們 （密 四 10 ) 。伯 廿 二  י 3

「你 行 爲 完 全 』 。亞 伯 蘭 被 指 示 要 在 耶 和  

華 前 作 完 全 人 （創 十 七 1 ) ，全 以 色 列 人  

亦 然 （申 十 八 13 · ·參 撒 下 廿 二 33 ; 詩 一  

0 —  2a 6 י ) 。他 們 都 要 完 全 ，因 爲 即 使  

在 這 與 『譯 作 p erfec t י p erfec tio n  ( 完 全 ） 

的 這 些 字 原 本 指 的 並 非 理 想 中 的 完 全 ’其  

境 界 沒 有 逭 麼 高 J ( I D B ，I I I ， 頁  

730  ) °
若 是 指 Γ用 盡 了  J ，如 錢 （創 四 七  

1 5 ， 18 ) ，t e m a m 的 意 思 則 爲 接 近 结 束 、 

停 止 י 例 如 一 年 的 尾 聲 （ 創 四 七  

18 ; 參 詩 一 〇 二 27 ) 。本 励 詞 也 指 各 種 動  

作 的 完 成 י 如 蓋 房 子 （王 上 六 22 ) 或 畨 寫  

( 申 卅 一  24 ( י 30  。最 後 ，本 字 指 百 姓 的  

滅 亡 （民 十 四 3 3 ) 。

在 舊 約 神 學 中 ，動 詞 t e m a m 牽 涉 到 二  

個 問 題 ：自 以 爲 義 和 完 美 主 義 。以 前 者 而  

論 ，大 衛 的 自 白 有 助 於 明 瞭 此 點 ： r 我 要  

存 完 全 （/5m  ) 的 心 J ( 詩 一 〇 一  2b  ) 。

1107



(tm r) י מ 2 ת 5 2 3

參 詩 七 8 ; 十 八 2 0 等 處 大 衛 常 宣 稱 他 的  

義 י 但 道 和 新 約 中 的 法 利 赛 主 義 之 關 聯 仍  

鹿 止 於 1" 表 面 而 已 J ( K D ，/ \ ^ / /似，I， 

頁 72 ) 。 ז 在 逭 些 言 詞 中 ，有 些 只 不 過 是  

斷 言 沒 有 人 以 特 別 那 一 項 罪 名 控 吿 說 話  

者 ，另 一 些 則 是 一 般 性 的 表 明 自 己 励 機 純  

正 …… 這 些 人 並 非 宣 稱 自 己 絕 對 無 罪 ，不  

過 他 們 確 贸 聲 明 完 全 不 與 惡 人 交 往 ，並 且  

期 待 神 的 護 理 將 自 己 與 他 們 分 別 出 來 J 
( A . F . K irk p a tr ic k , C am bridge Bible, 

I，頁  lxxxvii ) °
至 於 後 者 י 除 了 上 述 指 神 的 經 文 之  

外 ，舊 約 不 容 許 誰 宣 稱 他 是 徹 底 的 完 美 。 

挪 亞 被 形 容 是 個 完 全 人 （ ，創  

六 9 ) 。但 與 創 九 2 1 〜2 3 相 對 照 י 甚 至 還  

有 Γ 在 伊 甸 園 』的 受 造 物 （結 廿 八 1 3 ，無  

論 是 指 亞 當 或 撒 但 ，見 紜 /训 ， n o  2252
馨

a  ) * 受 造 時 爲 完 全 （ ） ，但 後 來 在  

其 間 察 出 不 義 （1 5 節 ） ，顯 然 是 會 犯 罪  

的 。聖 經 中 圾 顯 著 的 完 全 人 （沿 仍 ）是 約 伯  

( 一  1 ) ，他 說 自 己 本 是 完 全 （ 九 

2 1 〜 2 2 י (  是 完 全 人 （ ，十 二 4  ) ， 

並 且 持 定 自 己 的 純 正 （n w w A ，廿 七 5 : 

份 一 6 ) ， 不 僅 他 妻 子 這 樣 認 爲 （ 

二 9 ) ， 耶 和 華 在 天 上 也 如 此 認 爲  

( —* 8 ··二 3 ) 0 若 由 字 根 來 看 ， 

約 伯 是 『完 美 的 作 品 』 、完 整 而 均 衡  

( I B ， III י  頁 909  ) 。然 而 約 伯 在 斷 言 許  

多 事 之 前 也 承 認 『我 雖 完 全 י 我 口 必 顯 我  

爲 锷 曲 J ( 九 20 ) ，他 承 認 自 己 有 罪 （七  

2 0 - 2 1  ： 九  2 ， 15 : 十  6 ; 十 四  1 6 〜 1 7  

) ， 甚 至 從 他 年 輕 的 時 候 就 有 （ 十  

三 26 ) ， 所 以 神 必 不 以 他 爲 無 辜  

( 九 28 ) ，最 後 撤 回 對 神 的 控 訴 ，在 應 土  

和 爐 灰 中 懊 悔 （四 二 6 ) 。如 他 所 解 釋  

的 ：『若 我 眞 正 犯 錯 ，我 的 錯 會 向 我 控  

訴 』 ，因 此 朋 友 們 對 他 的 责 備 並 沒 有 使 他  

覺 得 有 罪 （ 廿 二 6 〜 9  ) ， 而 覺 得 他  

是 即 全 心 地 向 神 及 祂 的 要 求 委  

身 。

i d m 纯 正

在 2 3 次 出 處 中 有 1 1 次 作 纯 正 ，也 可  

作 力 量 ，全 然 （费 四 七 9 ) 或 正 直 。片 語  

/ ׳ 纪 所 是 指 士 兵 隨־״ 便 開 弓 』 （王 上 廿 二  

34 ) ，直 譯 是 『單 純 地 』 ，即 未 經 刻 葸 便  

射 出 。複 數 完 全 』 י 是 指 放 在  

亞 倫 胸 牌 內 的 贵 重 資 石 『 土 明 j

( 見 ) ° 

tu m m a
在 薇 約 的 智 恝 文 學 中 出 現 過 三 次 （即  

伯 二  3 ; 箴 ^ -一  3 ) 。

完全

在 1 3 次 出 處 中 ，有 九 次 驊 爲 完 全 ，其  

中 多 次 是 指 約 伯 。也 指 纯 正 、正 直 。雅 各  

年 輕 時 被 形 容 爲 坦 白 （ p la in  ) ( 創 廿  

五 2 7 ， K JV  ) ，R S V 將 t e m 譯 作 Γ 無  

密 、安 靜  J ( h arm less ， q u ie t ) 。

i a m i m 完全

指 動 物 無 瑕 疵 、無 殘 疾 ；也 譯 作 完  

滿 、完 整 、正 直 、完 全 等 相 關 的 形 容 詞 ， 

用 指 人 達 到 神 的 標 準 。

參 考 會 目 ·· D eissley，A ·， “ P erfec tio n ，” in 
Sacra m en tu m  Verbid II , 1970, pp . 6 5 8 6 3 ־ ־ . 
P ayne , J . B., Theology o f  the O lder 
Testam ent^  Z o n d e rv a n , 1971, pp . 3 3 6 3 8  .־־־ 
T H A T ，I I，pp . 1045—50.

J .  B . P .

〇מ ת  見  1223c

2 5 2 3 ר  מ ת  " m r j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5 2 3 a ו  ר מ ת  ( te m e r) 棕樹  

2 5 2 3 b  棕樹

2 5 2 3 c  ! תמירה  棕 樹

2 5 2 3 d ד»|  ר ^ תי  柱子

2 5 2 3 e ר  רו הנז  (fam riirv i 高 躍 （耶 

卅 一 21 )

Z d m e r栋 樹

幾 乎 所 有 近 代 的 字 典 和 譯 本 均 譯 耶 十  

5 U  Γ 1 9 J ( B D B , K B , The A m p lified  
Bible, T he  L iv ing  B ib le t M ofTatt, The N ew  

5 /办/ ^ 等 ） ^ 其 依 據 爲 次 經 巴 錄 ®  
六 7 0 ( 希 臘 文 聖 經 六 69  = 耶 利 米 诳 信  

，7 0 節 〔希 臘 文 聖 經 6 9 節 〕 ）中 之 平 行  

經 文 י 希 臘 文 聖 經 經 文 用 的 是

( 編 按 ：但 和 合 本 仍 然 課 成 『掠 樹

Ζ ά /η ά ι·棕 樹 ־
棕 樹 是 中 柬 地 方 最 高 大 優 美 的 樹 之  

一 ，學 名 爲 ctoeoV z/era，在 舊 約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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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2 6 ר  ו נ ת  ( ta n n u r )

代 有 多 種 的 用 途 。它 曾 用 作 地 標 （士

一  16 ) ， 遮 蔭 之 所 和 食 物 （ 出 十  

五 י ( 27 建 築 用 的 材 料 （尼 八 15Γ ) ，巧  

匠 也 將 之 雕 刻 以 裝 飾 聖 殿 （王 上 六 29 : 結  

四 十 16 ) 。 〔道 些 棕 樹 有 人 以 爲 焐 Γ生 命  

樹 J ，都 被 雕 在 壁 柱 及 聖 所 壁 板 的 髙 處 ， 

#  P au l Leslie G a rb e r , “ A  R eco n stru c - 
tio n  o f  S o lo m o n s T em p le ，” A rhaeological 
D iscoveries in the H o ly  L a n d  ( 1967 ) , M  
101 — 11 : 參 王 上 六  2 1〜 3 5 。B. K . W .〕 

棕 樹 也 象 徵 莊 嚴 （歌 七 7 ) 及 繁 茂 （詩 九

二  1 2 ) 。

下 文 總 有 讁 脔 之 意 ，（的 總 是 有 屬 靈 上 的 含  

義 י 且 / 或 與 资 淫 的 祭 禮 儀 有 關 。申 廿 三  

1 8 ，『娼 妓 所 得 的 錢 …… 你 不 可 帶 入 耶 和  

_ 你 神 殿 還 願 』 。彌 一  7 表 示 這 些 從 妓 女  

厢 惯 所 得 的 （在 此 情 況 幾 乎 可 確 定 是 指 宗  

敎 上 的 寶 淫 ） י 必 爲 神 所 毀 滅 。本 字 在 他  

處 經 文 爲 比 喩 用 法 ，經 常 是 指 宗 敎 上 的 背  

道 ，如 赛 廿 三 1 7 f .和 何 八 9 f.。字 面 用 法  

及 比 喩 用 法 融 合 的 最 佳 例 子 是 何 二 1 2 〔 H 
1 4 〕和 其 上 下 文 ，歌 蔑 對 何 西 阿 的 不 忠 是  

以 色 列 對 神 不 忠 的 生 励 寫 照 。

R. F. Y.

摇 樹

僅 用 來 指 建 築 中 之 裝 飾 。

2 5 2 5 ה*  תנ  描 述 、述 説 賭 僅 以

Piel 出 現 （士 五  11 ; Η- —  40 )

柱 子

僅 用 來 指 歌 三 6 ; 珥 二 3 0  ־11〕

3 : 3 〕之 煙 柱 。

R. F. Y.

ר! רו מ ת  見  1246b
ר רו מ ת  " a m r i i r) 見  12481，2523e

*IP ( to n j 見  2528a

2 5 2 4 ה  תנ  I 倔 買

衍 生 詞

2 5 2 4 a  ( ’以 符 ⑷ 報 酬

這 些 字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 （付 ）妓 女 赍  

娼 （因 她 的 付 出 ）所得到的工彳?？ J 。本 字  

必 須 與 另 外 一 些 表 僱 彳 0 的 正 面 用 字  י
如 ，所以心广泛/ 和 仔 細 區 別 。 

B D B 假 設 這 群 字 有 兩 個 相 關 字 根  

和 י 二 者 它 都 說 與 川 《同 源 。不 過 字  

根 『給 / 付 J 可 能 才 是 道 組 字 眞 正  

的 字 源 。 K B  ( 頁 101 ) 說 如 /训 （ 字  

根 ai/w ) 是 ’e m a n 的 前 趨 ，而 又 是  

後 來 由  > 加 训 發 展 而 來 的 。若 果 眞 如 此 ， 

則 可 能 又 是 從 名 詞 衍 變 而 來 的  

動 詞 。無 論 如 何 ，大 部 分 近 代 學 者 都 假 設  

無 論 年 代 隔 了 多 久 י 此 字 是 與 有 關  

。可 能 我 們 也 該 注 意 結 十 六 3 3 的  

和 參 亞 略 得 文 給 / 付 』 

與 希 伯 來 字 根 爲 同 源 ）與 結 十 六 3 1 ， 

3 4 ， 41 的  對 等 。

逭 群 字 在 哲 約 出 現 的 經 文 中 ：“)其上

見  1317a ה א ו תנ
見  1318c ה כ ו תנ

見  2527a ד ו תנ
見  1325b ה מ תנו
見  1330b ה^ ^!נו

2 5 2 6 ר  ו תנ  ( ϊα τ ι / ιά τ ν )火 爐 、爐 、爐 灶

本 字 蕋 本 上 是 指 較 小 的 火 爐 或 有 時 可  

隨 身 搁 帶 的 烤 爐 ，而 非 大 型 的 火 爐 。它 們  

是 由 陶 土 製 成 ，並 經 常 陷 於 土 內 י 呈 筒 狀  

或 蜂 窩 狀 ，其 直 徑 約 爲 二 至 三 呎 （今 曰 的  

巴 勒 斯 坦 內 陸 仍 然 製 造 也 使 用 類 似 的 爐  

子 ） 。餅 和 其 他 食 物 可 用 火 爐 來 烤 （利 二  

4 ; 七 9 ; 廿 六 26 ; 也 參 ^ -一  3 5 和 出 八 3 
〔 Η  7 : 2 8 〕 ） 。似 乎 古 耶 路 撒 冷 城 的 西 北  

段 י 特 別 被 保 留 爲 城 中 製 餅 之 區 י 因 爲 城  

牆 中 有 一 段 被 稱 爲 Γ 爐 樓 』 （尼 三 11 ; 十  

二 38 ) 。而 創 十 五 1 7 ，冒 烟 的 爐 並 燒 著  

的 火 把 י 是 代 表 神 火 焰 般 的 顯 現 。火 爐 噴  

出 的 熱 氣 在 何 七 4  7 〜 6 中י  爲 怒 氣 和 烈 性  

的 明 喩 ，在 哀 五 1 0 則 爲 具 毀 滅 性 饑 荒 的 明  

喩 。神 密 判 之 火 亦 以 燃 燒 的 爐 來 表 達 ’如  

费 卅 一  9 ; 瑪 四 1 〔 Η  3 : 1 9 〕 （也 參 便 西  

拉 智 訓 四 八 1 ) 和 詩 廿 一  9 ，G· R. D riv er 
以 之 與 古 代 巴 比 倫 平 行 文 獻 相 較 （ in 
A rchiv  f u r  O rientforschung  18: 129 ) °

R. F. Y.

見  1144d ם חי הנ
ta n n in ) 見  2528b) ן י ת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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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k) ד 2527 תנ

2527 ד  תנ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2 5 2 7 a ך  תנז  ( ί .τ ιώ Α :)垂 、 尖 、耳

垂 （出 廿 九 20  ; 利 八 2 3 ， 

24  ; 十 四 1 4 等 ）

2528  1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תנו 

根 ：

2 5 2 8 a  Up 龍 、 鯨 、 大 綞

魚 、大 魚

2528b ) רןניר1  i a / r n i w ) 大 点 、海

怪

/a 7 t龍 、絲

A S V 、R S V 、 N IV  作  ja c k a l ( 胡 狼 、 

野 狗 ） ；除 了 結 廿 九 3 ，此 處 A S V 、 N IV  
作  m o n s te r  ( 怯 物 ） ，而  R SV  作  d ra g o n  

( 龍 ） 。

t o r i僅 以 各 種 複 數 形 出 現 ，最 普 通 的  

是 m /m iw K י  J V 把 它 與 一 字 形 上 不 相 關 的  

另 一 字 取 數 形 ( 見 n o . 2 5 2 8 b，即 本  

項 中 下 一 字 ）海 怪 相 混 淆 י 因 而 一 律 譯 作  

d ra g o n w י  h a le 。馬 所 拉 經 文 本 身 在 結 廿 九  

3 ; 卅 二 2 中 也 同 樣 弄 混 淆 了 י  那 琪 的 上 下  

文 使 如 ^1?讲 必 須 譯 爲 大 魚 、海 怪 或 其 他 相  

似 之 詞 。胡 很 （CVzmj ) 是 食 腐 肉 的

動 物 ，以 腐 屍 爲 食 物 י 通 常 在 舊 約 出 現 於  

城 市 毀 滅 後 的 廢 墟 中 ，四 處 徘 徊 י 所 以 幾  

乎 一 律 是 象 徵 傾 圮 י 和 神 對 犯 罪 國 家 和 個  

人 的 審 判 。

i a r m h 龍 、海 怪 （大 魚 ） 、地 蛇 、絲  

( A S V 和 R S V 譯 法 類 似 ，但 A S V  
從 未 譯 爲 d r a g o n 〔龍 〕或 w h a le 〔鮮 〕  י
有 時 僅 譯 作 m o n s te r〔怪 物 〕 ；R S V 從 未  

譯 爲 w h a le〔鯨 〕 ；二 者 在 尼 二 1 3 和 哀 四  

3 均 作 j a c k a l〔胡 狼 〕 ） 。本 字 指 『任 何  

一 種 大 爬 蟲 J ( 出 七 9 ) ，在 馬 所 拉 經 文  

中 有 兩 次 （ 結 廿 九 3 ; 卅 二 2 ) 拼  

成 ia w z iw ，顯 然 是 和 /a«  ^ 野 狗 』的 複 數  

相 混 （B D B 亦 是 此 看 法 ） 。而 哀 四 3 按  

上 下 文 Ζατιηϊη亦 應 爲 野 狗 （複 數 ） י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事 實 上 是 讀 成 。若 尼  

二 1 3 的 井 是 因 野 狗 在 那 衷 飲 水 而 被 命 名  י
則 如 7171^在 此 應 爲 一 亞 蘭 化 的 複 數 ； 

L X X 則 譯 此 爲 /δ/7 ז 屬 無 花 果

的 J י 可 能 是 根 據 另 一 種 版 本 的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在 那 裏 道 字 是 。本 字 所 指 不  

但 從 大 蛇 （出 七 9 〜 1 0 ， 12 ; 申 卅 二 33 ;

詩 九 一  13 ) 到 巨 大 的 海 中 動 物 （ 創  

一  21 ; 詩 一 四 八 7 ) ，它 也 經 常 以 比 喩 用  

法 指 神 煅 強 大 有 力 的 敵 對 者 ，無 論 是 大 自  

然 （伯 七 12 ) 或 是 國 家 （巴 比 倫 ：耶 五 一  

3 4 ; 埃 及 ：赛 五 一 9 ; 結 廿 九 3 ; 卅  

— ״ 2 ; ־ X ! M A .  H eidel, The Babylonian  
亭： 102— 1 4 )  0 烏 加 列 文 / 狀 是  

指 神 話 5 £ 的 海 怪 ，在 一 些 提 到 它 的 文 章  

中 ，其 描 述 與 舊 約 經 文 提 及 t e r m i n 的 地 方  

非 常 類 似 י 包 括 詩 七 四 13f,，尤 其 是 赛 廿  

七 1 ( 參 A N E T ，頁 138 ) 。如 果 （看 起  

來 確 實 很 可 能 ）西 約 作 者 也 使 用 迦 南 詩 體  

中 這 樣 的 主 題 ，但 也 僅 是 透 過 文 學 ，且 以  

澈 底 『破 除 神 話 《I ( 這 是 這 名 詞 最 恰 當 的  

用 法 ）的 方 式 強 調 獨 一 的 眞 神 總 是 能 打 敗  

所 有 的 敵 人 （見  J . B rig h t，77ie •4״ 
o f  the O ld  T esta m en t，頁  129, I IS  — 80 ) °

尤 爲 特 殊 的 是 ，以 色 列 詩 人 用 這 種 比  

喩 顯 示 耶 和 華 在 歷 史 中 勝 過 政 治 上 的 敵 人  

之 權 能 （耶 五 一  34 ··赛 五 一 י ( 9 和 歷 史  

之 後 的 屬 靈 勢 力 （赛 廿־־ 七 1 ; 參 啓 十 二 ；十  

三 ） 。關 於 聖 經 中 神 話 引 喩 的 用 法 י 見 M . 
D a h o o d  在  A B , Pja/A/w I，頁  XXXV 中 精 關  

的 言 論 。也 參  S m ick，E. B ，， “ M y th o lo g y  
a n d  th e  B o o k  o f  J o b ，” JE T S  13: 101 — 
108 °

R. F. Y.

2 5 2 9  1 1 ו  爲תנ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5 2 9 a ת  ו3א  行 淫 的 係 金

( 如 結 十 六 3 4 , 4 1  ; 赛 廿 三  

18 ) 的 副 型

ת מ ^ ה  見  1433b

2 5 3 0  ‘aW  厭 惡 （ P iel ) 、 是

可 憎 的 （ N ip h a l ) 、行 可 憎 惡 的  

( Hi phU ) 沒 有 以 Q a l出 現 過 י 是  

一 出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2 5 3 0 a  ίπ ρ μ ιη  可 飧 的

( 習 俗 、事 物 ）

A S V 和 R S V 對 本 励 詞 譯 法 類 似 ，不  

過 在 赛 十 四 1 9 ， 詩 一 〇 七 18 R SV  
作 lo a th e  ( 厭 惡 ） י 在 結 十 六 2 5 作 p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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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3 1  ( t a € a )

α δ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過 titu ״ 22 te  ( 行 淫 ） 。 to
沒 有 一 次 是 Q a l。另 一 種 拼 法י次 

。則 以 P i e l出 現 在 摩 六 8 
由 於 本 動 詞 沒 有 Q a l，所 以 可 能 是 從 

名 詞 衍 變 而 來 （B D B 亦 認 爲 如 此 ） ，因 爲 

P i e l常 是 由 名 詞 而 來 的 励 詞 字 幹 。Pie1 的 基 

本 意 思 是 憎 惡 、獻 惡 ，是 指 感 官 意 識 （伯 

10 :詩 一 〇 七 ־九 31 ; 十 九 19 ; 州 

或 因 禮 儀 、倫 理 上 的 理 由 而 導 至 的18 ) י 

厭 惡 、憎 惡 （申 七 26 : 廿 三 7 ) 。此 二 意 

常 融 在 一 起 （摩 五 10 ; 彌 三 9 ) 。不 管 怎 

主 詞 可 能 是 神 （詩 一 〇 六 40  ) 或 是 人י樣 

(赛 四 九 7 ) 。若 是 H ip h i l，動 詞 意 思 是 

行 可 憎 、令 人 厥 惡 之 事 （王 上 廿 一 26  ; 詩 

十 四 1 : 五 三 1 ; 結 十 六 5 2 ) ; 而 

在 N ip h a l，則 意 爲 成 爲 厭 惡 、可 憎 （代 上 

。( 廿 一 6 ; 伯 十 五 16 ; 赛 十 四 19

份 ‘ 可 憎 的 （習 俗 、事 情 ） 、可 厭

惡

(A S V 和 R S V 類 似 ，但 詩 八 八 8 
R SV  作  th in g  o f  h o r r o r〔所 憎 惡 之 事〕， 

在 結 十 六 3 6 則 沒 有 理 由 地 將 本 字 完 全 略 去 

由 此 可 看 出 其 重י未 譯 ） 。本 字 經 常 出 現 

要 性 。 （至 於 有 名 的 「行 毀 壞 可 憎 的 至 毀

滅 盡 淨 』則 見。）
#

ζ δ ί δ ά 實 在 有 多 種 意 蘊 （最 新 且 最 完 

整 關 於 本 名 詞 和 動 詞 之 硏 究 ， 參 卩. 

H u m b e rt, ^L e su b s ta n tif  to l eba  e t le v erb e 
:72 Z A W ,״t eb d an s  T A ncien  T e s ta m e n t 

2 1 7—37 )。励 詞 和 名 詞 一 樣 ，所 憎 惡 之 事 

的 性 質 可 能 是 身 體 上 的 、禮 儀 ，或 倫 理 上 

的 ，可 能 神 或 人 都 厭 惡 。例 如 埃 及 人 不 可 

和 希 伯 來 人 一 同 喫 飯 ，那 原 是 就 禮 儀 上 爲 

埃 及 人 所 厭 惡 的 （創 四 三 32 ) ，獻 某 種 祭 

物 亦 然 （出 八 2 6 〔 Η  2 2 〕 ） 。同 性 戀 和 女 

人 與 猷 淫 合 的 車 ，都 爲 神 所 憎 惡 ，並 會 被· 

神 審 判 （利 十 八 2 2 〜 3 0  ; 廿 13 ) 。拜 偶 

像 （ 申 七 2 5 ) ， 獻 人 爲 火 祭 （ 申 十 

〜二 31 ) ，喫 禮 儀 上 不 潔 之 物 （申 十 四 3
8)，獻 有 殘 疾 或 有 疾 病 的 牛 羊 （申 十  

〜七 1 ) ， 行 異 敎 的 習 俗 （ 申 十 八 9 
14 )，作 生 意 不 公 平 、不 誠 實 （申 廿 五 π 

〜1 6)，在 禮 儀 中 行 淫 （王 上 十 四 23 
f · ) ，或 類 似 不 順 服 的 行 爲 （耶 和 華 心 所 憎 

惡 的 還 有 七 樣 ，見 箴 六 16〜 1 9 ) ，行 上 述 

道 些 舉 情 的 人 ，必 會 惹 來 神 的 愤 怒 。箴 言 

害 共 出 現 1 2 次 逭 樣 的 片 語 ：『耶 和 華 所 憎

惡 的 J 。詩 八 八 篇 是 一 個 瀕 臨 死 亡 的 人 向  

神 的 求 助 禱 吿 ，道 裏 強 調 一 個 份 ״ 外 表  

上 令 人 退 避 三 舍 ，他 從 前 的 朋 友 避 不 見  

他 ，因 視 他 爲 可 怕 的 東 西 （詩 八 八 8 
〔H 9 〕 ） °

有 時 候 份 ״ 也 作 爲 r 偶 像 j 的 同 義  

字 ，如 赛 四 四 1 9 ，甚 至 作 某 一 特 定 的 異 敎  

神 祇 ，如 王 下 廿 三 1 3 稱 米 勒 公 爲 亞 捫 人  

可 憎 的 神 j ，與 ״ 西־ 頓 人 可 憎 的 （

) 神 亞 斯 他 錄 j 、 r 摩 押 人 可 憎 的 （

) 神 基 抹 j 平 行 出 現 。與 之 相 反 的 另 一  

極 ^ 情 形 是 ，甚 至 祈 禱 也 是 可 憎 ，如 果 祈  

禱 之 人 轉־״ 耳 不 聰 律 法 j  ( 箴 廿 八 9 ) 。

儘 管 必 ״ 包 括 審 美 上 和 道 德 上 令 人  

厭 惡 之 物 ，其 同 義 字 妫 叫 ” 則 表 示 禮 儀 上  

的 不 潔 淨 ，特 別 指 拜 偶 像 而 言 。

參 考 害 目 ：T H A T , II , pp . 1051 — 54·

R. F. Y.

2531  錯 誤 、偏 行

衍 生 詞

2 5 3 1 a הן  ^ תו  錯 誤

動 詞 诏 ％ 意 爲 走 錯 路 、走 迷 路 、摇 摇  

晃 晃 。大 部 分 以 Q a l出 現 ，但 也 有 兩 次 是  

以 N i p h a l出 現 （ 伯 十 五 31 ; 赛 十  

九 1 4 ) ，也 常 以 H i p h i l出 現 （所 強 調 即  

爲 一 般 的 使 役 性 ） 。只 在 結 十 三 1 0 出 現 的  

彳0 公 可 能 是 本 字 的 次 形 。

人 走 迷 可 能 是 外 在 的 （創 廿 一  14 ) ， 

因 醉 酒 而 搖 晃 （參 赛 廿 八 7 ) י  或 在 心 志  

上 、道 徳 上 、屣 靈 上 迷 失 （詩 九 五 1 0 及 其  

他 許 多 處 ） 。在 詩 五 八 3 指 惡 人 一 出 母 腹  

便 走 錯 路 。大 家 最 熟 悉 的 出 處 是 在 赛  

五 三 6 ，外 在 的 和 屬 靈 的 涵 義 巧 妙 地 結 合  

在 一 起 ：『我 們 都 如 羊 走 迷 ，各 人 偏 行 己  

路 J 。雖 然 過 去 以 色 列 的 牧 人 使 他 們 走 差  

路 （耶 五 十 6 ) ，但 在 未 來 ，大 衛 的 後 裔  

要 成 爲 他 們 的 牧 者 （結 十 四 1 1 ) 。

錯 谬

赛 卅 二 6 爲 鉛 谬 的 話 ，尼 四 8 〔 Η 2 〕 

則 爲 擾 亂 （A S V 、 R SV  作  co n fu sio n  ) 。 

名 詞 很 淸 楚 與 動 詞 具 相 同 的 意 思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 V I, p p . 2 3 3 - 3 6 ·  
T H A T , II, pp . 1 0 5 5 -5 6 ·

R. F.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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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 תעע♦ (ta  €a  )

t 04u d a j ^  1575g) ה ד עו  ת
0“5，幻 見  1624n ה ^  ת

ta^aluRm) M  1627f) ם י ל י ל א
Π?ρί^Ρ 見  l 629a 

ta% niig j 見  1648c) תן{נונ 
見  1652f

7ά  ‘a  ‘ ） 欺 哄 （Pilpel )、) *2 ו^עע 5 3 2
機 誚 （ H ith p a lp e l ) 從 未 以 Q a l 出

現 過

衍 生 詞

J m ) 錯 誤״ ία  ‘极) ! ם עי ת ע 2 ת 5 3 2 a

在 嵆 約 傲 出 現 過 兩י本 励 詞 意 爲 嘲 弄 

雅 各 害 怕 以 撒 認 爲 他 裝 成י 次 。創 廿 七 12 
猶 大 百 姓י 以 掃 是 欺 哄 他 。在 代 下 卅 六 16 

同 一 0 5中 另 外 二 個 意 爲 『嬉י常 機 誚 先 知 

笑 』 、 「藐 視 』的 動 詞 也 一 同 出 現。

t o  ‘ i i i  ‘ i m  錯 誤

一 樣 也 י本 抽 象 複 數 名 詞 意 思 是 嘲 弄 

。(1 8 只 出 現 過 兩 次 （耶 十 15 = 五 一 

迷 惑 人 的 工 作 』是 一 偶 像 的 稱 號，״״片 語 

與 心 & / 『虛 無 J 平 行 。由 此 觀 之 ，偶 像 迷

惑人且譏誚神。

見  1583c 

見  1673e ק；ת^ ה1ן
f^aVzr) 見  1692e ןר；?ן 

W P  見  1686d 

taHu^im) ^  2532a) ם עי עין  ת
見  2536a ח ת

s r a ) 見  1726b，" ה * ר א פ  ת
0 α ρ ρώ α %  見  1390c ח סו  ת

見  1745b ה ^ פו ת

t a p i n i m j  分 成 的 洗 子) ם מי ? 2 רן 5 3 3
傜 見 於 利 六 1 4 〔 H 2 1 〕 ，意 義 未 定

I 顺 出 自 己 爲 彎 曲 * 2 תהל 5 3 4
(僅 用  H ith p a e l )

衍 生 詞

2 5 3 4 a  愚 昧 煺 見 於 哀

二 14 ; 伯 六 6 
t i p l & )愚'妄) ?2 ה+5תפ 5 3 4 b

本 勋 詞 僅 見 於 撒 下 廿 二 י 27 並 和 詩 十  

八 腐 爲 平 行 經 文 。 而 詩 十 八 2 6 用 的  

是 冲 如 / 而 非 Ζ δρα ί， 我 們 也 許 應 假  

設 冲 如 / 原 本 也 是 撒 下 中 用 的 字 根 （ 

參  A S V 、 RSV  和  E ng lishm an’s  H ebrew  
a n d  Chaldee C oncordance，頁  \Q55 ) 。不 

管 怎 樣 W d p ai I 應 該 與 沿 / ^ / ־1 未 調 勻 的  

( 灰 泥 ） 』 （結 廿 二 2 8 ，R S V 作 Γ 石 

灰 J ) 的 字 根 /δ/7α/ I I 有 所 區 別 。

I /ע// 字 根 及 其 衍 生 詞 之 甚 本 意 義 爲 愚  

昧 、愚 妄 י 但 如 耶 廿 三 1 3 所 示 ，這 愚 昧 是  

因 罪 而 有 的 愚 昧 י 並 非 傜 是 心 智 上 的 缺  

欠 。這 在 舊 約 傅 統 中 是 極 重 要 的 觀 念 ，有  

關 本 字 以 及 許 多 其 他 譯 作 愚 昧 的 希 伯 來 字  

粲 之 討 論 中 的 典 範 ，請 見 G e e rh a rd u s  V os 
in H D B ，I I，頁 4 3 f .。可 能 原 爲 大 衛 謀 士 ， 

後 又 背 叛 的 亞 希 多 弗 （ ，其 名 意  

爲 ) ־< 我 的 ）弟 兄 是 愚 ^ 的 j 或 『愚 拙 的  

弟 兄 』 （尤 見 撒 下 十 五 31 ) 。

ί ί ρ Ζ ά 愚 妄

本 字 A S V 譯 詞 類 似 R י S V 伯 一 22 
譯 作 w ro n g  ( 錯 谬 ） ， 在 耶 廿 三 13 

作 u n sav o ry  th in g  ( 來 曲 的 來 ） ，在 伯 廿  

四 1 2 將 母 音 重 標 י 而 作 「 禱  

吿 』 ，但 這 樣 作 的 理 由 並 不 充 份 。本 字 僅  

出 現 過 三 次 。

R . F . Y .

2 5 3 5 ל  פ ת  π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5 3 5 a  石 灰 （結 十 三

10 1 1 ，1 4 ， ; י 15 廿 二  28 )

本 字 意 義 未 定 。有 些 人 認 爲 是 因 灰 泥  

品 質 不 好 י 致 使 牆 壁 倒 塌 ；有 些 人 則 認 爲  

是 以 石 灰 粉 飾 牆 壁 的 缺 陷 。

R . F· Υ.

( T p i l l i) 見  1776a
見  1778c

2 5 3 6  ηρΓ) “ ά ρ α ρ ) 擊 鼓 來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母 系 名 詞

2 5 3 6 a  * h f ) " 砂 ） 鼓 、小 手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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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3 9 ת  פ ת  ( to p e t j

/ δ ρ η ρ 傲 出 現 過 兩 次 。可 能 是 從 /dp 

衍 變 而 來 （B D B 、K B 持 此 看 法 ） י 見 S.
B. F inesinger in  H U C A  3: 6 4 。詩 六 八 篇 爲  

「擊 』 （鼓 ） י 鴻 二 章 則 爲 「槌 j  ( 菜 人  

的 胸 部 ） 。

鼓 （A S V 譯 詞 類 似 R י S V 作 tam - 
b o u rin e t י  i m b r e l「鼓 · 小 手 鼓 』 ^在 結 廿  

八 1 3 作 s e t t in g 「座 子 J )
名 詞 纪 卩 是 小 手 鼓 和 小 鼓 的 一 般 用 字  

( 古 代 扱 普 遍 的 敲 打 樂 器 ） י 曾 在 埃 及 和  

米 所 波 大 米 出 土 物 中 被 發 現 過 。雖 然 不 完  

全 是 （參 撒 上 十 5 ) ，但 經 常 是 婦 女 所  

用 ，出 現 在 充 滿 歡 樂 、喧 鬧 的 情 境 （削 卅  

一  27 : 撒 下 六 5 ; 代 上 十 三 8 ; 伯 廿  

一  12 : 寶 五 12 : 廿 四 8 ; 耶 卅 一  4 ) 和  

戰 場 勝 利 之 際 （出 十 五 20 : - — 34 ；
撒 上 十 八 6 ; 赛 卅 32 ) ，而 最 重 要 地 是 用  

來 讚 美 耶 和 華 。不 過 鼓 並 不 在 歷 代 志 所 列  

聖 殿 敬 拜 樂 器 之 內 （代 上 十 五 1 6 〜 2 4  ; 十  

六 4 〜6 , 4 2 ; 廿 五 1〜 6 ) י  只 在 將 約 櫃  

帶 回 耶 路 撒 冷 的 遊 行 隊 伍 中 被 提 到 過 （代  

上 十 三 8 ) 。另 詩 篇 曾 出 現 過 三 次 （詩 八  

一 2 ;  — 四 九 3 ;  — 五 〇 4 ) 。 伯 十  

七  6 *  KLJV 作  t a b r e t「小 鼓  J ，可

能 是 從 字 根 而 來 ，譯 作 「吐 唾 沬 』就  

上 下 文 看 較 適 合 〔A S V 、R S V 、B D B 、 K B  
即 爲 此 看 法 〕 ） 。

R. F. Y.

2 5 3 7 ר  פ ת  缝 補 （如 創 三 7 ; 伯

十 六 1 5 )

2 5 3 8 ש  ע ת  ( t d p a ^ ) 抓 住 、拿 住 、捉緊

本 動 詞 以 Q a l出 現 4 9 次 N י i p h a l有  

1 5 次 。也 有 一 次 是 以 P i e l見 於 箴 卅 2 8 ， 

從 上 下 文 看 來 ，可 能 應 讀 成 「你 可 在 手 中  

抓 著 守 宮 J ( 呂 本 ；和 合 作 「守 宮 用 爪 抓  

牆 』 ） 。

本 動 詞 的 基 本 含 義 是 抓 住 、抓 贤 י 有  

時 候 是 指 未 來 行 動 的 預 備 動 作 。因 此 經 常  

用 在 擒 住 某 人 （王 下 十 四 1 3 ) ，或 攻 佔 城  

鎭 （密 八 8 ) ，或 拿 住 武 器 （摩 二  י ( 15
或 彈 琴 吹 蕭 （創 四 21 ) 。因 此 也 有 比 喩 的  

含 義 ，如 善 於 （傅 講 ）律 法 （耶 二 8 ) ， 

或 指 精 於 戰 取 的 人 （民 卅 一  2 7 י — 呂 

本 ） 。琪 货 上 本 励 詞 的 比 喩 用 法 在 許 多 方

面 煅 有 趣 味 。詩 十 2 ，願 惡 人 陷 在 自 己 所  

設 的 計 謀 衷 。結 十 四 5 ，耶 和 華 要 『捉住  

祂 那 拜 偶 像 之 百 姓 的 心 』 ，箴 卅 9 餐 吿 不  

能 抓 住 （褻 漬 ）神 的 名 י 是 一 個 顯 示 智 恝  

文 學 中 已 預 設 了 雕 西 律 法 的 絕 佳 例 証 （出 

廿 7 : 利 十 九 12 · ·申 五 11 ) 。

R . F . Y.

2 5 3 9 陀 ת־הת  斐 特 （王 下 廿 三 1〇 )

另 一 字 形 /叩化 /1 是 出 現 在 赛 卅 3 3 ,  
和 合 作 陀 斐 特 י 但 呂 本 、現 代 作 『一 個 焚  

燒 處 」或 『一 地 』 。至 於 I 「吐 唾  

沫 』 （伯 十 七 6 ) ^ 見 。

「陀 斐 特 』是 指 位 於 欣 嫩 子 谷 之 地 名  

( 王 下 廿 三 10 ; 耶 七 3 1 Γ ; 十 九 6 ) ，是  

用 火 燒 死 孩 苽 獻 給 異 敎 神 祇 之 處 。說 得 更  

明 確 些 ，它 是 一 『髙 處 』 （耶 七 י ( 32 是  

露 天 的 邱 壇 י 極 可 能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南 端 ， 

欣 嫩 谷 與 汲 淪 溪 谷 會 合 之 處 י 靠 近 亞 革 大  

馬 『血 田 j 附 近 （徒 一  19 ; 見 J. S im o n s， 
Jerusa lem  in the O ld  T e s t a m e n t ,頁  12, 
230  ) 。耶 利 米 提 到 的 「抛 屍 的 全 谷 和 倒 灰  

之 處 』 （耶 卅 一  40  ) ，可 能 就 是 指 陀 斐 特  

此 一 獻 孩 贲 爲 祭 的 恐 怖 地 方 。因 爲 希 伯 來  

文 的 『地 方 j  ，經 常 是 神 墙 的 專 門

用 語 （B D B ) י  所 以 可 能 『陀 斐 特 之 地  

方 J 即 意 指 『陀 斐 特 的 （異 敎 ）神 壇 J 一  

樣 。其 地 可 能 又 深 又 寬 י 其 中 有 一 火 柴 堆  

成 的 大 火 （賽 卅 י ( 33 許 多 不 幸 的 孩 童 被  

抛 棄 至 此 。從 「欣 嫩 谷 』 （有 時 僅 被 稱 爲  

Γ 那 谷 』 ，耶 二 י 23 即 可 知 其 惡 名 昭 彰 ） 

的 希 伯 來 文 縮 寫 ( 尤 其 見 窗 十  

五 8 ; 十 八 16 ) 衍 變 爲 G eh e n n a  ( 地  

獄 ）一 詞 ，希 臘 文 是 （參 T D N T ， 

I，頁 6 5 7 Γ 的 完 整 介 紹 ） י 爲 新 約 用 來 描  

繪 死 前 仍 未 信 耶 穌 之 人 要 經 歷 永 恆 的 、烈 

火 般 的 審 判 之 地 。 ·
Γ 陀 斐 特 』的 起 源 並 不 淸 楚 （有 各 種  

理 論 ， 見  W . R o b e rtso n  S m ith , 

on the Religion o f  the Sem ites^  revised 
e d tio n，頁  377 ， n o te  2 ; W ，F . A lb rig h t, 

Yahw eh a n d  the Gods o f  C anaan、 

頁 275 ) 。本 字 本 身 常 用 作 普 通 名 詞 、意  

爲 Γ 獻 孩 萤 爲 祭 之 處 ■l ( 參 A lb rig h t，前 所  

引 之 著 作 頁 237 f.，； A· M en en，C W w … 

/心 頁 5 6 _ 6 3  ) 。雖 然 大 部 分 的 註 釋  

者 都 假 設 是 文 士 在 抄 寫 時 有 意 將 其 母 音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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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4 0  1 5 ת  ( ta q a n )

變 而 成 羞־״ 恥 j י  但 其 母 音 之 標 法  

可 能 是 最 原 始 的 （ 注 意 另 一 字  

形  t o p t e h 、 °

獻 孩 道 爲 祭 在 古 代 以 色 列 中 雖 可 假 設  

爲 不 經 常 發 生 ，但 在 摩 西 律 法 裏 有 完 全 禁  

止 的 規 定 （利 十 八 21 ; 申 十 八 י ( 10 可  

見 也 有 一 定 的 普 遍 程 度 。亞 哈 （代 下 廿 八  

3 ) 和 瑪 拿 西 （王 下 廿 一  6 ) 藐 視 神 嚴 厲 的  

警 吿 י 用 火 焚 燒 他 們 的 兒 女 爲 祭 物 ，獻 與  

偶 像 。這 樣 的 焚 燒 通 常 是 獻 給 摩 洛 J 
( 如 王 下 廿 三 10 ) ，可 意 爲 給 米 勒 公 /  
摩 洛 』 （亞 捫 人 的 神 ，王 上 一- ־1  5 ， 7 ) 或  

Γ 作 爲 祭 物 J ( 參 A lb rig h t，前 所 引 之 著  

作 ，頁 236 ) 。不 管 怎 樣 י 『摩 洛 』可 能 是  

文 士 抄 寫 時 改 成 之 母 音 的 另 一 例 。

可 以 理 解 的 是 י 耶 利 米 對 欣 嫩 谷 中 陀  

斐 特 的 獻 孩 童 事 件 ，嚴 加 痛 责 י 並 預 言 神  

的 審 判 必 臨 及 這 些 人 身 上 （耶 七 3 1 〜 3 4  ; 

十 九 1〜 1 5 ) 。與 耶 利 米 同 時 的 好 王 約 西  

亞 ，汚 穢 欣 嫩 子 谷 的 陀 斐 特 ，不 許 人 在 那  

衷 使 兒 女 經 火 獻 與 摩 洛 （王 下 廿 三 10 ) 。

D e V a i ix 收 集 關 於 獻 兒 女 爲 祭 的 資 料  

( A I י  頁 4 4 1一 46  ) ，並 下 結 論 說 ，此 習  

俗 源 於 迦 南 文 化 ，廣 行 於 迦 太 基 ，並 『在  

宗 敎 混 合 時 期 י 從 腓 尼 基 傳 入 以 色 列 J 
( 頁 4 4 6 ) 。很 明 顯 的 ，此 並 非 平 常 的 獻  

祭 ，即 使 在 迦 太 基 也 是 在 國 家 處 於 危 急 時  

才 施 行 。A lb r ig h t說 此 儀 式 在 腓 尼 基 的 各  

殖 民 地 很 普 遍 ，在 腓 尼 基 本 地 卻 式 微 ， 

A lb r ig h t將 之 歸 因 於 腓 尼 基 受 到 以 色 列 宗  

敎 影 響 所 致 。

R . F . Y .

ת1ר ק  見  2499a ， 2539
ה 1 קן ת ， π  見  1994d ， e

見  1999g 
p ip p  見  2541b

ה9רןו1ון  見  2001a

見 תקןיף  2542b

2 5 4 0 ו5ת   變 直 （傅 一  15 ; 七

13 ; 十 二  9 )

2541  口 邱 V 吹 、拍 、擊 、出 聲

衍生詞

2 5 4 1 a  y p p  ( i i g a ‘ 聲 ע 音 （詩 一

五 〇 3 )

2 5 4 1 b  y ip p  I 角 （結七

14 )

^以 Q a l出 現 過 6 6 次 ，另 三 次 爲  

N ip h a l。本 動 詞 有 三 種 不 同 卻 彼 此 有 關 聯  

的 含 義 ：⑴ 衝 入 、重 擊 ··⑵ 吹 （角 ） ；⑶  

拍 （手 ） 。吹 號 是 用 來 招 聚 會 衆 （民  

十 2 ) ，發 出 警 吿 （耶 六 1 ，注 意 本 字 與  

地 名 ״ ־ 提 歌 亞 j 〔妒 呷 〕之 間 的 雙 關  

語 ） י 也 是 喜 樂 （代 下 廿 三 13 ) 或 是 勝 利  

( 窬 六 20 ) 的 記 號 。拍 手 也 代 表 高 興 （詩  

四 七 1 ) 或 是 勝 利 （鴻 三 19 ) ··與 人 擊 牮  

( 類 似 握 手 的 功 用 ） ，表 示 在 生 意 上 以 自  

己 爲 擔 保 （伯 十 七 3 ; 箴 六 i־ ; 1 15 ; 
十 七 18 ; 廿 二 26  ) 。

參 考 書 目 ：T D N T ，V II，pp· 7 6 - 8 5 ·
R . F . Y .

2 5 4 2  得 勝

衍 生 詞

2 5 4 2 a  % · Π 仰 供 ⑷ 能 力 、大 力 、

權 柄

2 5 4 2 b ח  הלד  ( ta q q ij} ) 力量

本 動 詞 和 名 詞 各 出 現 三 次 ，形 容 詞 僅  

出 現 過 一 次 。此 三 字 在 舊 約 亞 蘭 文 中 都 有  

同 源 字 י 意 思 相 似 。希 伯 來 文 的 動 詞 意 爲  

得 勝 ，可 指 神 勝 過 人 （伯 十 四 20  ) ，人 勝  

過 另 一 人 （傅 四 12 ) ，或 是 急 難 、困 苦 勝  

了 惡 人 （伯 十 五 24  ) 。名 詞 是 指 權 柄 和 能  

力 ，如 一 國 （但-|-一  17 ) 或 君 王 、統 治 者  

( 斯 九 29 ··十 2 ) 。註 釋 家 一 般 都 同 意 ’ 

傅 六 1 0 中 形 容 詞 的 主 詞 未 寫 出 來 ’應 該 是  

神 ，如 此 該 節 便 是 強 調 神 的 能 力 大 於 人 。

R■ F· Y—

te) ף!ר r) 見  2500a ，c
ת?1 ו נ ן ו  見  2103e

fterM zj 見  2103f

2 5 4 3 תר^ם   印 咖 饥 ； 翻 譯 、解 釋

本 勋 詞 字 根 有 四 個 字 母 ，在 舊 約 中 只  

出 現 過 一 次 （拉 四 7 ) ，字 形 乃 比 照 P u a l 

分 詞 的 構 詞 原 則 爲 。雖 然 經 常 與  

亞 疼 得 文 Γ 喊 叫 J 和 烏 加 列 文  

Γ 說 話 · I有 關 י 本 希 伯 來 字 可 能 最 好 沿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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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4 5 ם  י פ ר ת  ( tW a p lm )

是 由 亞 咳 得 文 名 詞 註 釋 者 、 

翻 譯 者 J 而 來 （K B 即 是 此 卷 法 ） ，不 過  

這 亞 喀 得 文 又 可 能 是 從 赫 文 衍 變 而 來 （參  

C· R ab in  in  32: 134—36 ) 。 本

勋 詞 在 拉 四 7 的 功 用 י 是 用 來 帶 出 以 斯 拉  

逬 中 二 段 亞 蘭 文 經 文 中 較 長 的 那 段 （四 8 
〜 六 18 ; 另 一 段 是 七 1 2 〜 2 6  ) 。亞 蘭 文  

是 被 擄 歸 回 時 中 東 地 區 的 『通 用 語 J 
( //«gwa ，編 按 ：兩 個 不 同 語 百 的 族

群 用 來 彼 此 溝 通 的 第 三 種 語 言 ，所 以 也 爲  

各 國 君 王 之 間 的 用 語 。励 詞 後 來 出  

現 於 米 大 示 （ M id ra sh י  編 按 ：猶 太 人 對 舊  

的 註 釋 ）文 學 中 י 有 三 種 意 思 ： ־< 背 誦 、 

翻 譯 、註 釋  J ( 參  M . G e r tn e r  in 
o f  the S choo l o f  O rien ta l a n d  A frican  

1 7 ) י  而 至 今 天 則 字 形 稍 微 修  

改 後 成 爲 d r a g o m a n * 意 思 有 很 多 ，其 中  

之 一 爲 向 客 人 「解 釋 或 介 紹 J 埃 及 習 俗 、 

生 活 方 式 的 埃 及 導 遊 。口 譯 （始 於 被 擄 後  

歸 回 時 期 ）和 窀 譯 （始 於 基 督 降 生 前 י 如  

昆 蘭 文 獻 中 約 伯 記 之 他 珥 根 所 示 ）的 舊 約

5 ; 赛 卅 17 ; 卅 三 23 )

ה ^ ק ר ת  (ta r  · dl&J 見  2188c

2 5 4 5 ם  ?י ר ת  神 像 、偶 像 （創

卅 一 ，呂 本 稱 爲 「家 神 像 J ; 和 合  

作 『家 中 的 神 像 J )

在 蓊 約 中 共 出 現 過 1 4 次 ， tW a p im  ^  
複 數 名 詞 ，可 能 源 於 赫 文 （ 見 Η . A. 
H ofTner, J r ., in  B ibliotheca Sacra  124: 
2 3 0 — 38; a n d  in JN E S  27: 61 — 68 ) 。只 有  

一 處 的 經 文 較 晦 澀 不 明 （撒 上 十 九 11〜 

1 7 ) ，除 此 之 外 很 明 顯 的 對 於 古 代 以 色 列  

人 來 說 ，神 像 是 異 敎 的 家 中 偶 像 （參 創 卅  

一  1 9 ，3 0 ， 32 ; 士 十 八  1 7 ， 24  ) 。在 許  

多 方 面 都 與 同 時 期 的 努 斯 （ N iizi ) 神  

祇  ( 參  A . E· D ra f fk o m  in  JB L  76: 
2 1 6 —2 4 ) ，或 晚 期 的 羅 馬 神 明 相  

同 。這 神 祇 對 於 背 道 的 以 色 列 人 來 說 ，主  

要 的 功 能 是 占 卜 （撒 上 十 五 23 ; 王 下 廿 三

亞 蘭 文 窓 譯 本 ，被 稱 之 爲 『他 珥 根 』

( t a r g u m s 或 ta rg u m im  ) 0 它 們 的 重 要  

性 י 在 於 成 爲 全 盤 瞭 解 新 約 不 可 或 缺 的 工  

具 ，但 直 到 今 日 其 硏 究 方 才 略 具 規 模 （參

在 這24 ) י ;結 廿 一  2 1 〔 H 2 6 〕 ；亞 十 2 
種 情 況 時 經 常 與 以 弗 得 一 起 出 現 （士 十 七 

20 ;何 三  4  ) 。他 1 י 7 ， 十; 5 14 י 18 八 

; 21〜1 9 們 可 能 源 於 米 所 波 大 米 （創 卅 一

M . M c N a m a ra , Tar g u m  a n d  T es ta m en t ) ° 
參 考 害 目 ：Levey, S am so n  H · ， 7726 
ah. A n  A ram aic  In terpre ta tion  : The
M essianic E xegesis o f  the  Tar g u m  י 
C in c in n a ti: H eb rew  U n iv  C ollege-Jew ish  
In s titu te  o f  R elig ion , 1974. F o r  the  
T a rg u m  o f  J o b  see V an d e r  P loeg , J . P.
M ., a n d  V an  d e r W o u d e , A . S .9 L e  Targum  
de Job  de la G ro tte  X I  de Q um ran, B rill , 
1970.

R . F . Y■

W  見  2123aה 
見  2133i ה תרוקן

見  2133j ת מי רי ת
|Γ ^ π ρ  見  2135b

25 4 3 .1  叫 以 以 柏 樹 意 思 和 來 源 不

確 定

見  2169c 
見  2169d

2 5 4 4 ו  ר ת  旗 竿 、桅 杆 （結 廿 七

結 廿 一  2 1 〔 H 2 6 〕 ） ，並 且 從 頭 到 尾 都 出  

現 於 以 色 列 的 歴 史 ，從 族 長 時 期 （創 卅  

一 ）直 至 被 擄 歸 回 （亞 十 2 ) 。

自 1 9 2 6 年 以 來 對 古 代 努 斯 出 土 的 楔 形  

法 律 性 文 獻 之 硏 究 與 註 解 （特 別 是 <7^*/ 

51 ) ，常 看 見 人 根 據 這 類 經 文 斷 言 拉 結 偷  

取 拉 班 家 神 （創 卅 一  1 7 〜 5 0 י (  乃 爲 確 保  

雅 各 在 拉 班 家 中 的 繼 承 權 ，以 便 拉 班 過 世  

之 後 י 能 承 襲 家 族 及 屬 靈 上 的 權 柄 （見 C .
H . G o rd o n , The W orld  o f  the O ld  Testa- 
m a " ，頁  129f·， a n d  in B A  3: 5 — 7 ) 。儘 管  

道 種 看 法 很 吸 引 人 ，但 努 斯 法 律 暗 示 家 神  

必 須 先 當 做 遺 產 過 繼 給 某 人 ，他 才 算 有 家  

族 的 領 導 地 位 ；傜 擁 有 家 神 並 不 夠 。因 爲  

這 點 和 其 它 難 以 解 釋 之 處 ，有 人 以 爲 可 能  

拉 結 還 沒 有 完 全 脫 離 多 神 信 仰 的 影 響 （見  

創 卅 五 2 ; 逬 廿 四 2 ) י  是 爲 了 宗 敎 及 占  

卜 而 偷 竊 神 像 。支 持 此 說 之 可 能 性 可 由 約  

瑟 夫 的 （18, 9 ， 5 ) 而 得 ^ 那 與  

說 縱 使 到 了 很 久 以 後 י 米 所 波 大 米 地 區 的  

人 們 仍 習 惯 旅 行 時 隨 身 帶 著 家 神 （參 M . 
G re e n b e rg  in JB L  81: 239 — 48 不 過 這

相 當 晚 期 的 印 証 可 能 只 是 從 創 世 記 得 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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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4 6 ש  י ש ר ת  ( ta r s h ls h )  I

推 論 > 。

至 今 尙 未 解 決 的 難 題 ，是 撒 上 十 九 11 
〜 1 7 的 家 神 問 題 י 本 字 （眾 數 ）在 此 若 指  

家 斑 的 守 護 神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י 因 爲 考 古  

學 從 未 發 現 像 成 人 一 般 高 的 神 像 （參 W .
F . A lb rig h t, A rchaeo logy a n d  the Religion  

頁 114 ; 也 參 創 卅 一  34, 在 此 至  

少 二 個 家 神 可 藏 在 馬 鞍 與 ） 。因 此 有 時  

候 被 認 爲 可 能 是 指 頭 像 、胸 像  י
或 異 敎 神 祇 面 具 （參 A . R . J o h n s o n，777£? 
C ultic P rophet in A ncien t Isralel, M  31 ^  
3 ) י  或 者 另 一 種 講 法 是 י 米 甲 的 神 像 是  

־1 茜 的 破 布 j  ( W . F . A lb rig h t, 前 引 之 著  

作 ，頁 2 0 7 ,註 63 ) 。這 種 家 神 的 大 小 、意  

義 及 其 用 法 י 可 能 因 著 時 代 不 同 而 有 相 當  

的 變 化

毋 0 0 疑 的 י 家 神 在 舊 約 中 ，無 合 法  

的 地 位 ，無 法 與 敬 拜 耶 和 華 的 信 仰 相 並  

存 ；顼 苡 上 它 在 先 知 的 口 中 ，經 常 是 斥 资  

的 對 象 （撒 上 十 五 23 ; 王 下 廿 三 24 ; 亞  

十 2 ) °
R_ F■ Y·

2 5 4 6 ש  #י ，  I 寶 石 （可 能 是

黃 色 S 石 ，如 出 廿 八 20 ; 卅 九  

13 ; 結 一  6 )

2 5 4 7 ש  שי ר ת  ( ta r s h ls h )  11 他施

地 名 ，在 菘 約 中 出 現 過 2 6 次 י 必 須 與  

人 名 他 施 加 以 小 心 的 區 分 （用 於 兩 個 不 同  

的 人 ，代 上 七 10 ; 斯 一  14 ) ; 另 外 也 必  

須 與 普 通 名 詞 I ，一 種 至 今 尙 未 能  

確 認 的 贸 石 區 別 。

他 施 可 能 是 一 個 位 於 地 中 海 沿 岸 某 處  

或 在 地 中 海 中 某 小 岛 的 城 市 名 ，人 們 提 出  

的 可 能 地 點 從 東 岸 的 大 數 （小 亞 細 亞 ）到  

西 岸 的 塔 德 數 （ T a rte ssu s י  西 班 牙 ）都  

有 ，最 近 的 說 法 以 爲 可 能 位 於 更 中 心 的 位  

E ，如 薩 丁 尼 亞 島 （ S a rd in ia  ) 的 薩 羅 斯  

( T h a r ro s，參  W . F· A lb rig h t，]ΚλΛηΆ 
//祀 ο/ '  CawaaAz，頁  219 及  n o te  30 ;
Y . A h aro n i in The M acm illan  B ible A tla sר 
頁 7 5 ) 。詩 七 二 1 0 和 费 廿 三 6 顯 示 出 它  

是 島 或 雜 海 ··赛 六 六 19 ; 拿 一  3 ; 四 2 中 

則 強 調 它 與 巴 勒 斯 坦 之 間 距 離 的 遙 遠 。創  

十 4 和 代 上 一  7 顯 示 它 和 地 中 海 東 岸 至 少  

有 贸 易 關 係 。如 果 他 珥 根 將 代 上 一  7 的 基

提 譯 作 義 大 利 （ I ta lia  ) 是 正 確 的 話 ，則 他  

施 位 於 薩 丁 尼 亞 岛 的 可 能 性 就 很 大 了 。

當 然 也 完 全 有 可 能 『他 施 』不 僅 是 某  

一 處 地 名 而 已 ，而 是 多 處 地 方 都 叫 他 施 ， 

特 別 是 如 艰 本 字 原 意 爲 『精 煉 廠 』或 是 相  

類 似 之 意 י 如 W· F· A lb r ig h t所 推 論 的 （ 

請 見  A lb rig h t，/ircAizeo/ogy am / ，心  /?泛//- 
g /训 頁 136 ) 臑 赏 。我 們 經 常 在  

西 約 中 讀 到 『他 施 的 船 隻 』 י 是 指 應 大 而  

在 海 上 航 行 的 船 隻 （結 廿 七 25 ) ，帶 有 资  

货 的 货 物 ，特 別 是 金 、銀 等 物 （王 上 十 22 
; 廿 二 48  ; 代 下 九 21 ; 赛 六 十 9 ; 耶 十  

9 ; 結 卅 八 13 ) ，及 銅 、錫 和 鉛 等 礦 物 （ 

結 廿 七 12 ) 。那 麼 他 施 也 可 能 成 爲 金 屬 挖  

掘 與 冶 煉 之 地 的 通 稱 。至 於 『他 施 的 船 隻  

』 י 不 消 說 當 然 不 必 僅 指 一 艘 在 他 施 建 造  

的 船 ，可 能 只 是 指 任 何 裝 載 礦 石 的 船 隻 （ 

若 上 述 字 源 的 說 法 正 確 的 話 ） 。它 們 與 腓  

尼 基 的 關 係 （王 上 十 22 ; 代 下 九 21 ; 也  

見 赛 廿 三 筚 和 結 廿 七 章 對 推 羅 的 審 判 的 預  

言 ） י 顯 示 這 些 船 隻 往 返 於 地 中 海 ，而 代  

下 廿 3 6 很 淸 楚 記 破 ，『要 開 往 他 施 的 船 隻  

j 是 在 以 旬 迦 別 建 造 的 （亞 喀 巴 漪 的 北 邊  

盡 頭 處 ） ：這 些 船 隻 是 往 南 往 東 航 行 贸 易  

的 ° ·

他 施 的 船 隻 無 論 是 停 泊 靠 岸 ，或 是 航  

行 在 海 ，顯 然 都 很 搶 眼 ；但 由 於 擁 有 這 些  

船 隻 之 人 的 驕 傲 ，這 些 華 麗 的 船 隻 會 在 神  

的 審 判 中 被 毀 滅 （王 上 廿 二 4 8 ; 代 下  

廿 37 ; ·詩 四 八 7 ; 赛 二 16 ) 。

R . F . Y.

2 5 4 8 א  ת ש ר ת  ( t i r s h d t d ’J  省長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出 現 過 五 次 （只 在 以 斯  

拉 和 尼 希 米 記 ） י 並 且 前 面 總 是 帶 有 定 冠  

詞 。這 是 從 波 斯 文 衍 變 來 的 名 詞 ，意 思 相  

近 於 ״ 閣־ 下 、大 人 』 ，比 較 尼 八 9 和 十 二  

2 6 ，顯 示 本 字 爲 波 斯 的 官 名 ，功 能 相 等 於  

『省 長 （ J ，逭 字 是 亞 喀 得 文 的 衍  

生 詞 י 出 ί ΐ 在 尼 十 二 2 6 。在 尼 八 9 ; 
十 1 ，尼 希 米 本 身 是 個 ，而 拉 二  

6 3 和 尼 七 65 6 9 則י  有 一 不 知 名 的 人 ，也  

擁 有 此 頭 銜 。如 果 尼 七 65 6 9 是י  指 一 波 斯  

人 ，則 有 件 事 値 得 注 意 ：道 省 長 雖 爲 波 斯  

人 י 仍 關 心 逭 群 其 中 有 些 是 無 法 証 明 自 己  

爲 以 色 列 人 後 裔 之 人 中 的 宗 敎 事 務 ，並 不  

亞 於 對 政 治 事 務 的 關 心 。尼 希 米 本 身 爲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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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י 逭 也 沒 有 妨 礙 他 積 極 參 與 百 姓 的 屬 靈  

生 活 。直 至 今 日 ，尼 希 米 仍 是 政 治 領 袖 獻  

身 的 最 佳 典 範 י 他 在 異 國 身 居 官 職 י 卻 在  

屬 靈 情 勢 攸 關 存 亡 時 奄 不 妥 協 。

R . F . Y.

2549 W  他 珥 探

K J V 和 和 合 本 把 本 名 詞 當 作 人 名 （參  

王 下 十 八 17 ; 赛 廿 י 1 也 是 本 字 在 舊 約 中  

僅 有 的 兩 次 出 處 ） י 但 近 代 的 硏 究 顯 示 本  

字 爲 一 軍 事 頭 銜 （呂 本 作 『大 元 帥 j  ) 。 

本 字 借 自 亞 喀 得 文 价 他 /״ 『軍 隊 司 令  

官 J ，亞 喀 得 文 的 另 一 拼 法 是 ，這  

可 由 著 名 以 賽 亞 古 卷 （1 9 4 7年 靠 近 死 海 附  

近 昆 蘭 洞 穴 所 發 現 的 ）在 费 廿 1 將 子 音 讀  

成 n m w 哲 出 ：Zar/ ά η 是 亞 述 王 朝 於 撒 琪  

根 二 世 （主 前 7 2 2 — י 705 見 赛 廿 1 ) 和 西  

翕 基 立 （ 主 前 7 0 5 - 6 8 1 ， 見 王 下 十  

八 1 7 ) 並 較 早 的 統 治 者 當 朝 時 相 當 高 位 的  

官 職 ，不 過 不 可 能 僅־״ 次 於 』君 王 （此 字  

在 字 源 上 與 亞 喀 得 文 第 二 J 
〔年 紀 或 階 級 方 面 〕無 關 ） 。亞 述 君 王 很  

少 將 他 全 部 的 軍 隊 交 給 一 位 如 7伯 71，任 憑  

他 發 號 施 令 ，因 爲 此 可 能 會 擁 兵 自  

重 י 圆 謀 叛 變 י 奪 取 政 權 ；所 以 通  

常 i a r t e n 有 二 位 ，二 者 所 統 兵 力 均 不 及 半  

( A , L . O p p en h e im , A ncien t M esopo tam ia , 
頁 1 0 2 ) 。舊 約 中 提 及 的 兩 名 亞 述 大 將 未  

記 其 名 י 也 許 是 含 蓄 地 提 醒 我 們 ，人 眼 中  

的 顯 赫 未 必 是 出 於 神 的 旨 意 。

R . F . Y.

ת מ שו ת  ( r b u m e t)  R  2243a 
ה א ש ^  見  2339c
ץ פ # ；? 見  2320c
ה ב שו ת  見  2340 f

見  929e 
V) תשור!ה sh u q a )  B  2352a 
<שו〇־!  " W ii ir a ) 見  2353a

2 5 5 0 ע11̂ ע   九

2551 י  ן ; שי ת  ( t 08 h i y ש;ןי  י ת
( r s h i y י תשיעית   ( r s h V i t ) 第
九  ■

2 5 5 2 ן  ^ ם、ת  ( t i 8 h ‘ i m ) 九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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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蘭文

本書對亞蘭文字棄的處理只予簡短說明，盼望仍有助益。其中有五個字根特 

別重要，而且它們與希伯來文定義不同，我們予以較完整的解釋。大部分的亞蘭 

文在希伯來文同源語中已清楚討論，若可行也會提到這些同源語。較長的專文是 

由Charles D. Isbell主筆，其餘的資料由R. Laird Harris取自B D B，並加以補充 

解釋。

聖經亞蘭文與聖經希伯來文是親密的姊妹。對未諳亞蘭文的讀者我們可以這 

樣說：亞蘭文名詞有一固定字形一 一 通常以Qames Aleph ( \  )爲字尾一 一 其意 

義非常接近帶有定冠詞的希伯來文名詞。本書所列的是不帶這種表限定之字尾的 

字形。這兩種語言的動詞變化也非常相似，但是字幹標母音的方式則不太一樣。 

希伯來文的(^ 1、？丨61和 《̂11丨1字幹在亞蘭文中是？631、
糾你 / 和 / /叫/6/ ) 。它們也具有反身/ 被動字幹’以字首 /π ϊ開始。沒有Niphal 
字幹。這些動詞形式在以下的說明中偶而會提及。

由於篇幅的精簡，加上聖經亞蘭文又有許多的借用字，以至該字若沒有以動 

詞出現時就不列假設字根，除非它有兩個以上的衍生字。另外因爲所列字彙數目 

較少，所以若兩個字在拼字上很相近（特別是其差異就在Aleph和 He ) ，而實 

際上出處又很鄰近時，交互參照 （ cross reference ) 的次數就比希伯來文部分簡 

略 〇



2 5 5 3

2 5 5 4

2 5 5 5

2 5 5 6

2 5 5 7

2558

2 5 5 9

2 5 6 0

2561

2 5 6 2

2563

2 5 6 4

2 5 6 5

2 5 6 6

א
ב א  Γ α δ ) ， א | א  父 親 見

希 4a

ב א  果 子 （ 但 四 9 1 1 ，י 
1 8 ， 『它 的 果 子 J ) 見 希 la

毁 滅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ן כ א  石 頭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ה ר ג א  書 信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9iggeret

ץ ד א  然 後 、随 即 與 希

伯 來 文 V zz同 源 ，亦 與 介 系 詞 和  

»־״״ 連 用 （意 爲 『旣 然 J 『因 爲 J )

， 替 亞 達 月 巴 比 倫 的 十 二  

¥ 。希 伯 來 文 也 有 此 用 法

!ר1א  p r f r f a r ) 打 榖 場 希 伯 來 文 無  

此 字 ，可 能 是 個 借 用 字

אדר^זר  謀  士  是 由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僅 見 於 但 三 2 ， 3

א ד רז אד  ( ，a d r a z d A ，） 正 球 的 、说

1 的 從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僅 見 於 拉  

七 23

ע ד ל $  Terfra ״ ע 手 臂 、能 力 見 2682乜

8阳 使  發 熱 、加 熱

未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חן ה；א  ( ，a f^ w A y h ) 見  2122a

2 5 6 7 ה  ד חי א  裢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 必 「謎 / 同 源

2 5 6 8 ר  ח א 在  之 後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 以 下 的 相 關 字 亦 同

2 5 6 8 a  另 一 個

2 5 6 8 b ת  רי ח א  最後的

2 5 6 8 c  1!，阳 另 一 個

2 5 6 9 ו  ד פ ר ד ש ח א  ( ，a — s h d a r p en i n ) 省
長 從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亦 用 於 以 斯  

拉 記 與 以 斯 帖 記 的 希 伯 來 文 上

2 5 7 0 ו”א   樹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是 ) δ/2/^״ 見 該 字 ）

2571 תו  בז אי  可 怕 的 與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י 見 80b

2 5 7 2 תי  אי  有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W57Z

2 5 7 3 ל  ? א  吃 、呑 吃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2 5 7 4 ל  א  不 讓 、切 勿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α/ 。 用 來 否 定 弱 祈 使 句  

( ju ssiv e  )

2 5 7 5 ל  א 這 些 指 示 代 名 詞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 //e/1。參 見 以 下 更 常 用  

的 έπ/״17 

א ד אז  r’azcte’） 確 定 、確 撥 、宣 

告 （& 8 ) 從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ל א!  Γάζα/)去 、離 去 亦 見 於 希 伯  

來 文 י 然 而 並 不 常 用

ח א 兄 弟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 5 7 6  神 、神 祇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逭 是 對 神 常 用 的 字 。 

它 限 定 的 型 態 是 ’έ/δΛ δ’ י 複 數 形 是  

，έ/όΛ?ΛΖ י 類 似 較 不 常 用 的 希 伯 來  

字 ，έ/δα /2，但 該 字 大 量 用 於 約 伯 記 中 （見  

93b  ) 。與 希 伯 來 文 不 同 的 是 ，它 沒 有 尊 貴  

的 複 數 （ p lu ra l o f  m ajesty  ) 用 法 ；在 希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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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7 7  9) ה  ר ג א e lleh )

來 文 中 神־״， 』是 複 數 形 ，但使用時被卷  

作 單 數 。聖經亞蘭文中的複數形單單意爲  

諸 神 祇 j 。

2577 々 這 א 些 同 希 伯 來 文 י 但

可 能 不 是 借 用 。亞 蘭 文 中 常 見 的 形  

式 是 7//έ/1。參見下文

%) אלו 2578 /幻 看 哪 可 能 是 ，5以的副

型 （見 該 字 ）

這 אליו 2579 些 這 個 指 示 代 名

詞 是 希 伯 來 文 7 / / Μ 的亞蘭文形式

2580 這 些 指 示 代 名 詞

2581 — 千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ה 2582 ^  肘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 א^ה 2583 ，i i m m a j國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ד 2584 מ א  相 信 、信 靠 傜 用

H aphel，被 動 分 詞 的 意 思 是 『値 

得 信 賴 』。用法類希伯來文

2585 · ) 邦 説 、提 到 、命 令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5/77̂ 。希伯來文  

的 而 6 ^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沒 有 平 行 字 。本動  

詞 常 與 公 以 連 用 ，是 一 惯 用 語 「回答  

說 J י 也是新約中常見的閃語。

衍 生 詞

Ι^ΚΡ 字 用 過 兩2585 ־a
次 ：但 四 14 ; 拉 六 9

2554，<<广別 אב iwfteAj 見，)׳ ^ ה；א

我 常 用 於 強 調 。與希 2586 {^ה
伯 來 文 的 ，5« ? 相對應

r ，i7m*r^ 他 們 、那些 2587 אנון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斤/«。正如其他第  

三 人 稱 代 名 詞 ，在 名 詞 句 式 中 （編 按 ··即 

沒 有 連 綴 励 詞 的 句 子 ） · 常用作連繫詞來  

連 接 主 麵 鋼

) אנוש ，& n 0 8 h ) 覓 奶 义 （，& n a 8 h )  י 

2591

^חןא5 2588  我 們 用 法 如 希

伯來文的 _

2589 壓 迫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僅見於斯一  8

ח3א 2590  Γ ά η α ρ )臉 、面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α ρ，133a

2591 ש  _ן  人 、人類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έ«^Α ( 136a，見 

該 字 ），但 也 適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的 ，̂ /2 和

。與 『兒 子 j 連 用 時 ，形成片  

語 ז 人 子 J ，僅 出 現 於 但 七 13。在以西結  

密 中 ，常 用 相 對 應 的 希 伯 來 文 片 語 ，意爲  

ז  一 個 人 』。在 但 七 1 3 是 提 到 一 位 屬 天  

的 人 （或 許 特 地 和 前 面 所 提 的 獸 對 比 ） ， 

在 審 判 的 景 象 中 來 到 亙 古 常 存 者 的 面 前 。 

在 太 廿 六 6 4 等 處 經 文 י 耶穌正是將這節經  

文 應 用 在 自 己 身 上 ，如 此 賦 予 『人 子 j 這 

個 他 常 用 以 自 我 指 稱 的 詞 彙 極 髙 的 意 義  

( 見  6ar ) °

2592 唧 押 （’c r n / a ;正 確 的 讀 音 是 ，仍…
你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你 אנתוו 2593 們 用 法 類 希 伯

來文的

2594 9) א  אסקרן a s p a r r m 9) 完 全 的 、徹

丛 ^從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爲 אםר 2595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2595a ן^םור 捆 綁 、下 監

_ ^ | | 脈 類 希 伯 來 文

2595b ר9א  禁 止 、禁令

2596 樹 林 、樑木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 ，但不是  

用 來 指 r 樹 j  ( 見 ί/加 ）。或 一 是 o/e/7/z 
取 代 了 原 來 的 吵 如 。

也 אח 2597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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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2 0  9) ר»<  ה a ta r )

2 5 9 8 ל  ק א9א י  從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或 許 是 官 员 的 頭 銜 （K B 亦  

同 ）

2 5 9 9 איק1לק9א   —  種 人

可 能 是 某 種 官 貝 的 頭 銜 （ K B  )

2 6 0 0  9) א  קי. ת ס ר ק א a p a r s a t k a y e 9)  一  種

人 可 能 是 某 種 官 员 的 頭 銜 （ K B  )

2601 ם  אפתי  寶 庫 從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2 6 0 2  1；5辦 指 頭 、腳 趾 用 法

鉍希伯來-文

ל ע3א  見  2986a

2 6 0 3 ^ו  ארג  紫 色 、紅 紫 色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 1 5 7 ，見 該 字 ）

2 6 0 4 רו  $  ( % 吻 看 哪 來 源 不 確 定 ，可

能 是 不 常 用 的 3 瓜 的 副 型

2 6 0 5 ח  ר $  道 路 、人 生 的 旅 程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י 161 見  

該 字 ） *

2 6 0 6 ה  רי א  (，似 如 幻 獅 子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2 6 0 7 ך  רי א  〈 ，a r i W 適 合 、適 當 可 能 是

從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K B 亦 同 ）

2 6 0 8  來 源 不 確 定 ，可  

能 是 由 ( 見 該 字 ）子 音 換 位  

而 來

2 6 0 9  W 〈，a r Â״ 加 長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δ/γζΑ: ( 1 6 2 ，見 該 字 ）

2 6 1 0 ע  ר א  地 、世 界 、地面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 W 但  

「地 J 的 用 法 尙 未 確 立 י 在 耶 十 1^ 曾 用  

過 一 個 替 換 的 形 式 י 希 伯 來 文  

的 咖 说 (？到 了 亞 蘭 文 常 用 口 少 />1或

來 表 示 。

2611 ר  ןי；א  地 基 、底 部

2 6 1 2 ר·  כ א  地 是 ע  כ ןו
的 副 型

2 6 1 3 基 א׳ש  礎 或 許 是 從 亞 喀 得 文

借 用 的 字

2 6 1 4  r^jfH r ^ h s h e h ) 火 、火 祭 用 法 類

^&伯 來 文 的 ， &/; ( 1 7 2 ，見 該 字 ）

2615  ( ，̂A a P>) 行 邪 術 的 人 、魔 術  

師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 1 8 1 ，見 該 字 ）

2 6 1 6  横 棍 、結 構  

來 源 和 精 確 的 意 義 不 確 定

ר דו ת ש א  反 抗 、 叛 亂

見  3021a 

תיו חז א  見 〇5י 3 1

2617 神 碛 的 記 號 、奇 事 只 出

現 三 次 י 該 字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3 / ( 4 1 a ，見 該 字 ）

2618 （，广0极 י  來

在 H a p h e l是 帶 來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這 是 常 用 來 表 示 「來 』的 字 ，因 亞 蘭 文 無  

希 伯 來 文 的 / ^ ’。這 字 也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出 現  

( 見 188 ) ，但 比 較 起 來 6 5 ’用 了  2,500  
次 ，而 此 字 只 用 2 0 次 。它 也 出 現 在 新 約 的  

片 語 中 ，「主 …… 啊 ！我 願 你  

來 丨 J ( 啓 十 20  ) 。

2 6 1 9 ן  תו א  火 爐 從 亞 喀 得 文 借

用 的 字

0 י  ס א 仏2̂ ，見 ד ，2572  מ א

2 6 2 0 ר  ס ”  〈％t a r ) 追 踪 、放 置 י 
與 連 用 י 是 用 在 時 間 ，「 

在 … … 之 後 』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 1 8 3 d ，見 該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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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2 0 י  ה א  C a ta r )

) אסרו ’a « a r i i )見 ， 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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ב
2621  ? 在  中 、和  一 起 、

透 過 等 非 獨 立 的 介 系 詞 י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但 沒 有 在 烏 加 列 文 所 證 货  

Γ來 自  J 之 意

2 6 2 2 ש  #  是 邪 惡 的 希 伯 來 文

^ 源 字 原 本 的 意 思 是 難 間 的 · 後 來  

卻 衍 變 成 對 某 人 的 憎 恨 討 厭

衍 生 詞

2 6 2 2 a ש  אי ?  壞的

見  2620

2 6 2 3 ר  בד  分 散 、散 佈 用 法 類 希

‘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2 6 2 4 הל  פ  警 告 、背 慌 類 希 伯 來

衍 生 詞

2 6 2 4 a לו  הי ב  急 速 、 匆

忙 ·

2 6 2 5 ל  %  ( ^ ί έ / 彡止 息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溢 用 於 裇 十 二 3

2 6 2 6  6)  ? ן έי η ) 在  之 間 爲 介 系

詞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 6 2 7  71?0 ה  נ 幻בי 理 解 、 瞭 解 類 希 伯

來 文

2 6 2 8 א  ת ר י נ  城 堡 、避 難 所 類

希 伯 來 文 ，但 希 伯 來 文 的 包 含  

『王 宮 』和 「宮 殿 』之 意

2 6 2 9 ת  י נ  通 宵 、整 夜 此 源 自 名 詞

的 動 詞 未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母 系 名 詞

• 2 6 2 9 a ת5  י  房 屋 類 希 伯 來

文 。正 如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此 字

包 括 聖 殿 、神 的 家

2 6 3 0 ל  ， 心 僅 用 在 但 五 1 4 〔 A  1 5

〕的 片 語 『放 在 心 中 《1 ，也 就 是 作 決  

定

2631 א*  ”  广放伋，） 磨 损 只 用 在 P a e l中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6 5 /5 ，然 而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此 字 亦 出 現 在 Q al

2 6 3 2 ?：ל〖  彳6׳ 从 ） 贡 物 、進 贡 從 亞 喀 得

^ 借 用 的 字

2 6 3 3  710̂ （，בנה ( 建 立

類 希 伯 來 文

衍 生 詞

2 6 3 3 a 棟 — ניו3  建 築

類 希 伯 來 文 （僅 用 在 結 四 十 〜  

四 二 ） י 在 那 衷 可 能 是 從 亞 蘭  

文 借 用 的

2 6 3 4  生 氣 希 伯 來 文 無 此  

i ，僅 用 在 但 二 י 12 在 此 提 到 王 的  

怒氣

2 6 3 5  要 求 、渴 望 、請 願 、 

祈 诗 、想 求 、尋 求

衍 生 詞

2 6 3 5 a  扣9 广紐 ‘ 幻 請 願 、 懇 求

( 在 猶 太 人 的 禮 拜 中 ，總 是  

「祈 禱 』之 意 ）

此 字 字 根 的 原 意 是 r 尋 索 』 ，其 次 也  

用 於 指 琢 求 神 的 恩 想 （即 祈 禱 ）或 向 王 懇  

求 （即 請 願 ） 。在 P a e l的 字 根 （只 用 於 但  

四 י ( 36 又 加 上 熱 切 的 要 素 ，所 以 表 示 一  

個 人 必 須 從 熱 切 的 立 足 點 上 很 強 烈 地 尋  

求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 a 只 有 偶 而 用  

於 『尋 求 』 、 査־״ 究 』的 含 意 。

本 字 根 僅 見 於 但 以 理 极 ，在 其 中 ’它  

帶 有 五 種 稍 具 差 異 的 意 義 。第 一 ，它 含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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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6 3； ל|  (btcel)

一 群 人 對 某 個 個 人 或 團 體 的 尋 求 的 槪 念 。 

在 但 二 1 3 , 由 王 派 出 的 執 法 者 奉 令 要 尋 找  

國 中 所 有 的 哲 士 ，道 些 哲 士 和 那 些 不 能 滿  

足 王 期 望 的 哲 士 都 要 一 起 被 殺 。在 但  

四 3 6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先 前 的 謀 士 和 大 臣 再  

度 來 尋 找 他 （和 合 作 『朝 見 』 ） י 使 他 成  

爲 領 袖 。第 二 ，這 個 字 提 到 但 以 理 的 仇 敵  

想 要 尋 找 但 以 理 誤 國 的 把 柄 來 殺 密 他 （但  

六 4 ) 。他 們 的 行 励 被 描 述 爲 一 種 驊 找  

( 於 ‘ ) 。第 三 ，這 個 字 言 及 在 人 逭 方  

面 的 企 圖 י 想 要 從 人 間 的 君 王 得 著 恩 想 。 

如 此 י 在 但 二 1 6 ，但 以 理 Γ 求 J ( ^  ‘ 5  ) 

王 寬 限 更 多 時 間 ，好 照 著 王 的 命 令 記 起 並  

解 釋 王 的 夢 。逭 個 意 義 也 用 在 但 二 4 9 。第  

四 ，這 字 是 描 述 在 眞 正 遇 到 危 機 的 情 況  י

要 求 從 神 而 來 的 憐 憫 與 恩 典 （也 就 是 「禱  

吿 j  ) 。在 但 二 י 18 但 以 理 和 他 的 三 個 朋  

友 知 道 他 們 即 將 被 殺 ，除 非 他 們 能 得 著 神  

的 憐 憫 ，向 他 們 顯 明 這 些 使 通 國 的 哲 士 都  

困 惑 的 奧 秘 事 。但 二 23 ··六 11 1 3 都י  是  

屣 於 這 種 範 噃 。第 五 ，這 個 字 可 能 只 是 指  

Γ 問 j  ( 一 個 問 題 ） י 如 但 七 1 6 。

這 些 意 義 並 不 是 每 一 次 都 很 精 準 地 單  

指 某 一 類 用 法 。一 個 以 上 的 恝 義 可 能 同 時  

用 在 一 段 經 文 中 י 帶 來 極 大 象 徵 性 的 衝  

激 。如 在 整 個 但 六 章 所 環 繞 都 是 但 以 理 的  

仇 敵 意 圖 謀 害 他 。根 據 他 們 的 說 辭 ，他 們  

建 議 王 下 諭 令 沒 有 人 可 在 王 以 外 求 J 什  

麼 （ e ״ ， Μ  ‘ & ) ，在 這 段 經 文 中 ，以 髙  

度 的 文 學 技 巧 兩 次 將 三 、四 種 意 義 涵 槪 在  

一 起 。根 據 7 ，1 2 兩 節 י 這 個 字 根 W ״ ^  

是 指 向 另 一 個 人 或 向 古 代 所 知 的 任 何 神 祈  

求 。在 但 以 理 密 這 個 主 題 顯 然 是 相 當 關 鍵  

性 的 。儘 管 但 以 理 書 的 作 者 必 定 記 得 在 前  

幾 章 當 中 ，但 以 理 曾 向 一 位 人 間 的 君 王 懇  

寬 限 （二 16 49 ( י  ，但 當 蹄 結 到 神 榴 能 的  

問 題 時 ，只 有 神 才 是 但 以 理 願 意 「禱 吿 J 
或 祈 求 的 對 象 ，這 正 是 他 的 仇 敵 所 深 知 的  

事 。顯 然 י 在 但 六 章 的 6 0 ״ ׳ ’是 個 關 鍵  

字 ，因 爲 它 的 功 能 就 像 它 在 整 卷 辔 的 不 同  

用 法 一 樣 ，表 達 了 看 起 來 單 純 而 範 圍 較 廣  

的 意 義 。

2 6 3 6  )^ ב>ןל ״ 划） 擁 有 者 、主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ba · a!

2 6 3 7  广6每沄 ，） 平 坦 的 類 希 伯 來 文

2 6 3 8 ר  尋 נ?ן 問 、尋 求

乃 V ״ δ ״ 的 同 義 字 （見 該 字 ） ，正 如  

它 的 同 義 字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本 字 可 以 有 宗 敎 的 用 法 （求 問 神 ） ，也 可  

以 有 世 俗 的 用 法 （尋 求 ） 。

2 6 3 9 ר5   I  兒子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參 詩 二 1 2 與 箴 卅 一  

2 的 亞 蘭 文 6 a r ) 。多 數 閃 語 系 都 用  

י 正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6如 『兒 子 j 。re s A 的  

起 源 不 詳 ，但 是 他 們 可 以 留 意 希 伯 來 文 的  

尼 布 甲 尼 撒 （N e b u c h a d n e z z a r) 和 尼 布 甲  

瑞 撒 （ N eb u c h a d re z z a r ) 的 形 式 不 同 。6 a r 
的 複 數 形 乃 是 用 拼 音 。

J. G . M a c h e n 和 許 多 學 者 都 認 爲 但 七  

1 3 這 節 重 要 的 經 文 ，乃 是 主 耶 穌 自 承 爲  

「人 子 』的 來 源 。許 多 人 主 張 這 個 詞 在 但  

七 1 3 中 僅 僅 是 指 『人 J י 與 希 伯 來 文 中  

『人 子 J ) 的 意 義 一 樣 （結 二

1 等 ） ，或 者 與 但 二 38 ; 五 2 1 中 人  

類 J ( ) 的 窓 思 相 同 。也 許 這

眞 是 如 此 。在 七 1〜 1 4 ，但 以 理 的 異 象 中  

引 介 了 四 個 王 國 י 都 是 以 猷 來 象 徵 。唯 獨  

第 五 個 王 國 乃 是 賜 給 人 而 非 默 。任 這 個 人  

卻 是 天 上 的 人 י 是 全 人 類 所 永 遠 崇 拜 敬 奉  

的 （七 14 ) 。因 此 ，當 耶 穌 使 用 這 個 稱 謂  

時 ，祂 的 對 頭 不 能 証 明 它 比 『人 』的 意 思  

更 多 。但 當 耶 穌 用 這 個 字 來 吿 訴 門 徒 （太  

廿 四 30 ) ，甚 至 最 後 向 仇 敵 宣 吿 （太 廿 六  

6 4 ) 時 ，我 們 淸 楚 看 到 祂 使 自 己 等 同 於 但  

七 1 3 所 說 的 那 位 天 上 的 人 子 ，是 配 得 永  

遠 讚 美 敬 拜 的 。 .

2 6 4 0  I I 田 野 參 希 伯 來 文

的 『穀 類 J

2641 ?רזי   跪 、稱 頌

就 像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道 個 字 有 跪 和 稱  

頌 雙 重 的 含 義 。這 個 用 法 非 常 像 希 伯 來  

文 。 Γ 跪 j 僅 限 於 主 動 分 詞 的 P e a l字 幹 ’ 
Q a l 字 幹 只 是 指 稱 頌 ，H i p h i l字 幹 是  

使־״ …… 跪 下 』 ，而 在 不 定 詞 、Q a l被 動  

分 詞 、 P iel ( 強 調 式 ） 、N i p h a l和 H i- 

t h p a e l字 根 皆 是 稱 頌 的 含 義 。這 個 字 是 用  

在 稱 頌 或 讚 美 神 י 而 非 於 祝 福 人 ，不 過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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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道 只 是 因 爲 此 字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的 出 現 次  

數 也 很 有 限 。

衍 生 詞

2 6 4 1 a ד  כ ?  膝 蓋 與 上 文 有

關

2 6 4 2 ם  ר נ  ̂ 叫 僅 有 、雖 然 來 源 不

確 定

2 6 4 3 ר  ^ז נ  (b es a r j  肉艘

就 像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此 字 可 言 及 ^ 肉  

體 、肉 J י 也 用 來 指 涉 人 和 受 造 物 的 通 稱  

( 但 四 9 〔 A  1 2 〕 ） י 注 意 現 代 猶 太 人 的  

詞 赞 Aray/wr 「可 吃 的 食 物 』 。

2 6 4 4 ת  ב  罷 特 液 態 的 迸 度 י 與 希 伯

來 文 同 י 參 見 H u ey， F . B .， 

“ W eight a n d  M easu re s ，” in Z P E - 
B, V, 頁  916

ר ת כ  (ba tar)  M ר  ת א  ( ,a ta r j 2620 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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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ב 2645 面 或 側 邊 文 的

在 但 七 6 , 此 字 在 正 確 的 讀 音 乃 运 單  

數 ，是 由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衍 生 過 來  

的 。未 修 正 之 寫 法 將 此 字 用 作 複 數 ״ 兩־  

邊 J ，可 能 是 由 阿 拉 伯 文 的 字 根 衍  

生 而 來 。

2 6 4 6 ב  ג  坑 、洞 穴 此 字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溝 渠 J י 是 由 励 詞 giifc 
「挖 』而 來  '

2 6 4 7 ר  ב ג  ( V 6 r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6 4 7 a ר  נ # 人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י 然 而 י 有 更 多 「強  

人 j 之 含 意 。 （見 下 字 ） 

2 6 4 7 b ה  י ו כ ג  能 力 類 希

伯 來 文 。可 以 在 希 伯 來 文 找 到  

形 成 這 三 個 字 的 動 詞 ，然 而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無 此 動 詞

2 6 4 8 א  י ר ן ד |  財 務 大 臣

來 源 不 確 定 。可 能 是 「 司 

庫 J 的 副 型 י 此 字 本 身 爲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2 6 4 9 ד  ”  （V r f a A 切 斷 類 希 伯 來 文 ，但

^ 是 用 在 砍 樹 。希 伯 來 文 與 用 字 是  

gada ״ 

2 6 5 0  W 中 間 常 用 的 形 式 乃 是 以

結 尾 ，介 系 詞 爲 / / ，

『在 …… 中 間 J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价 从 ，此 字 可 能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MU7「背 部 』有 關 י 被 當 做 是 身  

體 的 中 央

土2 (00bJ 見  g d b ，2646

2651 ה ׳(  גן 扣 祕 幻 骑 傲 類 希 伯 來 文 ，由 

字 根 纟 5 5 衍׳ 生 而 來

2 6 5 2 ח  גו  攬 拌 、激 動 類 希 伯 來

2 6 5 3 ר  ן ז ג  司 庫 、 財 務 大 臣

波 斯 文 的 借 用 字

2 6 5 4 ר  ”  fV ；2 : a r ^ 切 、 決 定 類 希 伯 來

文 י 然 而 更 強 調 切 或 切 成 兩 半 的 觀  

念 ，這 兩 個 觀 念 彼 此 有 關 י 亦 見 於  

英 文 所 用 的 ״ 決־ 定 j 乃 是 由 拉 丁 文  

的 「切 除 』而 來

衍 生 詞

2 6 5 4 a ה  ר גז  法 令 、宣判

灰 泥 2 $יר 6 5 5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詞 纟 & 只 出 現 過 一  

次 י 用 於 赛 廿 七 9 ，提 到 祭 壇 上 的 灰 石 。 

阿 拉 伯 文 的 對 等 語 言 及 生 石 灰 或 熱 力 。這  

兩 者 的 關 聯 可 能 是 同 爲 石 灰 石 加 熱 後 就 會  

產 生 生 石 灰 ，這 是 一 種 粉 狀 物 ，沸 化 後 乃  

是 石 脅 的 主 要 原 料 。根 據 A lb r ig h t所 言 ， 

以 色 列 在 主 後 1 2 0 0 年 之 後 方 使 用 灰 石 。

2 6 5 6 א” ，ה  ”  （y z a ) 啟 示 在  

H a p h e l字 幹 是 使 之 被 掮 。希 伯 來  

文 的 也 有 同 樣 的 雙 重 用 法

衍 生 詞  

2 6 5 6 a לו  $ 仏 · / ^  被 擄

2 גלל 6 5 7
2 6 5 7 a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ל3*?3  車 輪 類 希 伯

來 文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並 無 另  

一 個 希 伯 來 文 表 輪 子 的 字 ’
opart

2 6 5 7 b  滚 動 只 出 現 在

拉 五 8 ; 六 י 4 在 此 言 及 大 石  

頭 。也 就 是 必 須 用 滾 軸 滾 励 或  

推 励 的 大 石 。本 字 根 在 希 伯 來  

文 很 常 用 ，但 並 非 此 惯 用 語

2 6 5 7 c ה  》《  卷 軸 類 希

伯 來 文 ，由 動 詞 ^ / a / 『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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מר 2658 gtm) ג a r )

動 j 衍 生 而 來 。卷 軸 形 式 的 文  

獻 一 直 保 存 到 昆 蘭 團 體 的 時 代  

( 即 主 後 6 8 年 ） 。約 翰 福 音  

的 斷 簡 殘 篇 （主 後 1 3 0 年 ） 

是 我 們 煅 早 期 以 古 抄 本 的 形 式  

出 現 的 害 本 之 一

2 6 5 8 ע  ר1נ  完 全 類 希 伯 來 文

2 6 5 9  府 庫 類 希 伯 來 文 複 數  

形 的 府 庫 』 ，僅 用 於 結 廿  

七 24  ; 帖 三 9 ; 四 7 ，可 能 是 一 借  

用 字

2 6 6 0  ^  ( g a p ) ( 鳥 ）巽 來 源 不 確 定

2661 ם  ר ג  ( V r a m ) 骨 頭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gerem

2 6 6 2  身 髋 由 此 字 根 所 形  

^ 的 名 詞 ，用 在 希 伯 來 文 是 指 一 陣  

大 雨 ，而 ״ 身״ 體 j 的 意 義 只 證 贲 用  

在 阿 拉 伯 文 和 敍 利 亞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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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6 3 א  ל 这 個 本 指 示 代 名 詞 是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 Μ 同 源 י 如 果 原 始 的 閃  

語 發 音 爲 阿 拉 伯 文 的 Dhal  ) ， 

希 伯 來 文 ^ 如少/ > ;就會規律地變成  

亞 蘭 文 的 d a / e i / t

2 6 6 4 熊 ד־ב  類 希 伯 來 文

2 6 6 5 ח3ל  獻 祭 與 希 伯 來 文 動 詞

同 “ י  用 法 也 相 似 。励 詞 碰 出  

現 在 拉 六 3 中 י 王 爲 蜇 建 聖 殿 的 詔  

令 。亦 用 過 其 他 的 字 י 特別是

衍 生 詞

2 6 6 5 a  ί ^ δ α Λ )  —  種 祭 類 希
參

伯 來 文 ζ Μ α Λ。谨 見 於 拉 六 3

2 6 6 5 b 祭 ?；ד?זח  塏 類 希• ·
伯 來 文 。僅 用 於 拉 七  

י 17 在 以 斯 拉 記 中 特 別 提 到 祭  

壇 的 唯 —— ^ §亞 蘭 文

2 6 6 6  P p  緊 緊 抱 住 、擎 附 類 希

伯來文

2 6 6 7 理 דב^ה  由 、原 因 類 希 伯

來 文 י 照 樣 在 片 語 中 與 ^ / 一 起 連  

用 。可 能 此 用 法 是 從 希 伯 來 文 Γ 事 

情 J ( 而 /7加 ）之 意 而 來

2 6 6 8 金 זן?ב  子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M/wZ7。呈 現 出 由 希 伯 來 文 轉 爲 聖  

經 亞 蘭 文 時 ’ 2吵 / « 變 成 的 常  

見現象

2 6 6 9 ר  דו  居 住

類 希 伯 來 文 ，這 種 吵 /N-HY/VV励 詞 的 分  

詞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規 則 地 發 展 爲 中  

Ei aleph  ： ^ · r ? « 。相 關 的 名 詞 見 ：

Γ 世代  jl י Γ 居所  j 和  / V :  
々 ’ 「永 存 』 。此 字 根 的 蕋 本 意 義 似 乎 是  

在־״ 一 個 圆 圈 逛 励 』 。有 些 早 期 的 房 子 乃

最 圆 形 的 。世 代 的 交 替 亦 爲 周 而 復 始 的 。 

蕋 本 的 意 義 可 能 是 指 居 住 ，道 是 一 個 衍 生  

的 意 義 ，以 指 出 圆 形 的 東 西 ，如 一 堆 東  

西 ° 同 源 的 亞 喀 得 文 名 詞 言 及 城 牆 ，在 我

們 的 想 法 中 ，乃 是 因 其 「繞 著 j 這 城 。

衍 生 詞

2 6 6 9 a ， 世 代

2 6 6 9 b ר דו מ  (m ：d d r ) 居所

2 6 6 9 c ” ? p 〈‘ 而 以 居 所

2 6 6 9 d א ל לי ת  ( T d i r & ，） 永存

2 6 7 0 ש דו ( ίίώ ·9 Α )踩 踏 類 希 伯 來 文

2671 חי הד ( d a f ^ w & ) 音 樂 僅 見 於 怛 六

1 8 〔 A 1 9 〕 ，意 義 與 來 源 都 不 確

定 ，N A S B 、N I V 均 作 娛־< 樂 j

2 6 7 2 ל  ס ל 恨 怕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ζ5Λα/ I I ，僅 見 於 伯 卅 二 6

2 6 7 3 ךי   (成 ）何 人 、何 物 、那個

這 個 極 常 見 的 聖 經 亞 蘭 文 關 係 代 名 詞  

的 用 法 爲 ：（1)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關 係 詞  

h״ /z e r  : ( 2 )用 在 一 個 神 的 名 字 中 ， 但  

二 20  : (3)用 在 附 屬 狀 態 （通 常 是 用 作 冗 言  

的 代 名 詞 י 『祂 的 名 乃 是 （ w hich  is ) 神 的  

名 J ，即 指 神 的 名 （但 二 20 ) ; ⑷ 當 作 一  

連 接 詞 ，即 是 、然 而 、因 爲 等 。也 用 於 不  

同 的 組 合 詞 י 特 別 是 ״  因־

爲 J °

2 6 7 4 ן  י ד  審 判 類 希 伯 來 文

衍 生 詞

2 6 7 4 a ו7די ((1  叫 !^ 7〇 審 判 在 希 伯

來 文 同 一 字 用 過 兩 次 י 撒 上 廿  

四 1 6 和 詩 六 八 5 〔 Η  6 〕 。 

更 常 用 的 希 伯 來 文 審־״ 判 j 乃  

是 出 自 不 同 的 字 根 ， 

但 此 字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只 出 ^ 過  

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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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7 5 ד  י  (d e k )

2 6 7 5

2 6 7 6

2 6 7 7

2 6 7 8

2 6 7 9

2 6 8 0  

2681  

2 6 8 2

2 6 8 3

一 種 人 א י ן י 2 ד 6 7 4 b
(K JV  ) 、 審 判 官 （ K B )

僅 出 現 在 拉 四 9 
η ι · ά ϊ η ά ) 地 區 、省) ה ן די 2 מ 6 7 4 c

份 ^ : 來 是 指 阿 拉 伯 著 名 的 城 

市 名 稱 那 （編 按 ：麥 地 那）

W  这 個 由 而 ，衍 生 並 加 上 

“k ” 字 母 的 指 示 代 名 詞 ，複 敝 形 爲

9iltek

这 個 、那 個 乃 指 示 כו ד
”代 名 詞 加 上 字 尾 “ η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ר כ ד
2 6 7 7 a 公 羊 與 希 伯 來

文 \ 5 ) ^ / * 同 源 。公 羊 特 別 指 獻

祭 用 的 公 的 動 物 

章 程 、記 2 רקרדו 6 7 7 b
錄 與 希 伯 來 文 z/7cfc5/*0w同

源 ，用 法 也 相 似 

2 6 7 7 c 章 程 、 記

錄 參 見 上 文 的 ΛΑτδ/ι

燃 燒 類 希 伯 來 文 ן5זןל

類 似 、相 像 類 希 伯10ע~ ׳ זןקןה מ

來文

這 個 這 個 指 示 代 名 詞 ה ^ ז
^由 而 ，加 上 字 尾 “ η” ，複 數 形

）爲 ίίίέη  ( 見 該 字

被 粉 碎 類 希 伯 來 文 ,זן?ןר

” ~0以 世 代 見 2669a

rf r ‘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ע ר  ד
r f W ) 手 臂 類 希 伯 來（”2 ע 6 8 2 a 

δα ‘ ，注 意 za，v/_w到״<文 的 ζ 
而 /e /A 的 轉 換 。出 自 同 樣 字 根 

的 字  > 也 2 ‘ 『力 跫 』 （加 上

字 首 音 a le p h)

手 臂 、 能 2682 מלרעb
力

詔 命 乃 從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ץ 1ן
¥，也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的 以 斯 拉 記 和

以 斯 帖 記

2 6 8 4 א：ז!  ס  草 地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無 疑 地 ，道 兩 字 是 相 關  

的 。如 果 一 個 字 母 在 原 有 的 閃 語 系  

發 音 爲 “ th ” （ 阿 拉 伯 文 的  

“ th a” ）它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妫 加 會 轉  

變 爲 聖 經 亞 蘭 文 的

2 6 8 5  ( ^ ίώ״ δδ^ 審 判 乃 從 波 斯 文  

的 借 用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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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
2 6 8 6  ζ! ( Λ ό ) 疑 問 質 詞 ，通 常 的 形 式 是

放 在 以 半 母 音 開 始 的 字 母 前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י 在 亞 蘭 文 中 ，不 使 用  

希 伯 來 文 的 定 冠 詞 （心 ， 見 該  

字 ） י 取 代 限 定 狀 態 י 乃 是 在 一 限  

定 名 詞 加 上 《/ep//的 字 尾

2 6 8 7  看 哪 指 示 質 詞 （參 希 伯 來  

文 的 /7έ״ )

2 6 8 8 א  ח  看 哪 僅 用 於 但 二 4 3 中 的

片 語 W י  在 此 有 些 人 會 讀  

成 / ^ /״ :^?。乃 指 示 質 詞

2 6 8 9  謀  士  從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2 6 9 0  0 aס!ןם  r f r f a m > 身 艘 上 的 肢 雅 從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2691 ר ׳(  ל ס Λ ό ^ α τ ^ 榮 耀 （神 ）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但 是 希 伯 來 文 的  

也 用 於 將 尊 榮 歸 給 人

衍 生 詞

2 6 9 1 a  ( 从 而 以 尊 崇 、 莊 嚴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 6 9 2 א  הו  ( h a w a 9) ה  י הו  ( ? ι ά ι ν ά )氙 )%
、變 成  1

一 般 而 言 ，道 個 動 詞 的 用 法 如 相 關 的  

希 伯 來 文 動 詞 /7办 0 。但 是 亞 蘭 文 的 特 徴 是  

在 不 完 成 的 時 態 中 ，會 用 來 取 代 通  

常 字 首 的 ρ ί / Λ 。 同 時 在 亞 蘭 文 中 ，励  

詞 /以״^ 通 常 都 和 一 分 詞 連 用 ，形 成 迂 迴  

的 時 態 ，以 表 達 持 續 習 恨 性 的 動 作 （如 但  

六 1 0 〔 A  1 1 〕 『與 素 常 一 樣 』 ） 。

2 6 9 3 א  הו  (Λ ά א ל，חי  ( Α ϊ ) 他 、 她 、

它 一 般 而 言 這 個 代 名 詞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י 但 也 常 用 在 一 名 詞 句 子 中  י
作 爲 連 繫 詞 י 即 使 在 那 琪 主 詞 是 第

一 人 稱 或 第 二 人 稱 的 代 名 詞 。而 陽 性  

也 用 作 指 示 代 名 詞 。其 複 數 形 乃  

·/A7m>z Γ 他 們 』 、『那 些 』 （見 該

字 ）

2 6 9 4 ל5הי   宮 殿 、殿 宇 此 字 亦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乃 由 蘇 美 文 經 由 亞  

喀 得 文 借 用 來 的 字

2 6 9 ד 5 〇 去ל 、行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י 但 聖 經 亞 蘭 文 在 不 定 詞 獨 立 形  

中 不 能 證 贺 其 惯 用 法 爲 用 作 表 達 強  

調 的 助 動 詞

衍 生 詞

2 6 9 5 a ？《ד  纳 贡 、 · 缴税

此 用 法 乃 借 自 亞 喀 得 文

2 6 9 6 ) המר  h i m m o ) ן  מו י ה  ( h i m m o n )

他 們 （主 詞 ） 、他 們 （受 詞 ） 第 一  

種 形 式 是 用 於 以 斯 拉 記 ，第 二 種 形  

式 乃 用 於 但 以 理 軎 。正 如 單 數 形 的  

/心 ״ 和 λ?’ （見 該 字 ） ，這 些 代 名 詞  

可 用 作 名 詞 句 子 中 的 連 繫 詞 。平 行  

於 希 伯 來 文 的 和

2 6 9 7 א  ^ י נ מ ה  ( h a m n i k V ) 項 蛛 乃 從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可 能 經 由 希 臘 文 轉  

借 而 來 的

2 6 9 8 Ά) דזו  έη) 若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意 思 爲 『若 』時 （而 不 是 爲 ״  看־

哪 j 之 意 ） 。也 用 在 間 接 問 句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 /m

2 6 9 9 見 השק  彡 / 叫 的  H ap h e l 字

幹

2 7 0 0 ר  ה ר ה  形 像 、心 理 的 圖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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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ו ’  作 ） 和 、 但 此 連 接 詞  

和 希 伯 來 文 一 樣 使 用 頻 仍 。只 是 亞  

蘭 文 沒 有 用 到 所 謂 的 呢 … 連 續 用  

法 。u，m v 依 附 於 励 詞 時 ，不 含 改 變  

時 態

1149



2706 ו  עי א ז  以 " 的 ״ 分 詞

ו3ז 2702  買 、得 到 在 相 關 的 亞

^ 得 文 名 詞 是 關 於 銷 售 交 易 的 平 衡

V) זהר 2703 A a rJ警 告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被 זוד* 2704 俯 越 僅 用 在

H a p h e l字 幹 ，參 見 希 伯 來 文

餵 זיו* 2705 養 用 於  Hithpeel
的 字 幹 ，參 見 希 伯 來 文

衍 生 詞

2705a זיו?? 〈τ / ιδ ζ ό η ;食 物

2 7 0 6 ע  震 זו 動 、打 颤 類 似 希 伯

來 文 的 ζ ϋ α ‘，此 動 詞 可 指 在 懼 怕 中  

打 頹 ，事 钗 上 י 這 是 聖 經 亞 蘭 文 所  

證 苡 的 唯 一 意 義

2 7 0 7 ו  י ז  閃 亮 、 光 輝 也 許 是 由

亞 喀 得 文 借 用 的 字

纯 זכו 2708 潔 、天 真 （在 神 的

0 ^中 ）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2709 * ו9ז  (V m ar^  — 致 同 意 （但 二  9
，H a p h e l字 幹 〔修 正 後 的 讚 音 爲  

H ith p a a l〕 ）參 見 希 伯 來 文 名 詞 衍 生  

出 來 的 動 詞 ，意 義 是 Γ確 定 一 個 時  

間 、約 定 』 ，可 能 是 閃 族 的 方 式 使  

得 Γ 時 間 J 變 成 約־״ 定 、同 意 ■*

2 7 1 0 ר  מ 爲 ז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7 1 0 a 音 ןכ?ר  樂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 7 1 0 b  ，ψ! ( z a m m a r )

2711 ןן   類 、 種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但 兩 種 語 言 的 來 源 都 不 確 定

2 7 1 2 ה  ע ) ז V ‘ a W 呼 求 、呼 喊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2 7 1 3 ר  קי ז  ( V ‘ 小 、 少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2 7 1 4  η?Τ 興 起 、抬 起 此 希 伯 來

: ^ 很 普 遍 。亞 蘭 文 可 能 指 刺 穿 、舉  

起 （拉 六 1 1 ， N IV  )

2 7 1 5 ע  ר ) ז V m 。 種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母 系 名 詞

2 7 0 9 a 抑 丨 時 間 可 能 是

由 波 斯 文 借 用 的 字 。用 於 季  

節 、約 定 的 時 間 、時 期 —— 但  

不 是 指 慶 祝 的 七 期 （年 ） ’但  

四 1 3 f f .在 那 琪 是 用 ‘ 成 ® « 。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詞 僅 用 於 以 斯  

拉 記 、尼 希 米 記 、以 斯 帖 記 和  

傅 道 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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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1 6 ל*  כ ח  毁 壞 、傷 害 僅 用 過

P a e l和 H i th p a a l語 根 ，用 法 類 希 伯  

來文  /1άίπ2ί U
c

衍 生 詞

2 7 1 6 a  傷 害 、损 傷

2 7 1 6 b א5חכוי   ( f ^ b a m ，） 有 害 的 行  

爲 、雜 誤

2 7 1 7  6^ ר  כ 勺ח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7 1 7 a  朋 友 、 夥 伴

用 法 類 ^ &伯 來 文  

2 7 1 7 b  W  伙 伴 、同 伴

2 7 1 8 חד   ( h a d ) ה  ד י ח  ( ^ ά ά ά )  一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 乃 一 數 字  י
當 名 詞 用 爲 「同 樣 J 之 意 י 當 一 序  

數 ，乃 『第 一  j ，當 不 定 冠 詞 『某  

一 個 J 等

2 7 1 9 喜 חדרה  樂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_ ά

2 7 2 0 די  ס  胸 部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乃  ，顯 示 出 i/a7er/z 的־2</^2 
互 換 I

2721  新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c/as/7 同源

2 7 2 2 ה  חו  解 釋 、闡 明 、顯 示 、

告 知 （1 ^ ^ 一 律 譯 爲 ״ 顯־ 示 』 ， 

K J V 譯 爲 「顯 現 J )

衍 生 詞

2 7 2 2 a  9) ה  ד ח א a h a w a y a )  '
解 釋 此 種 A p h e l的 不 定 詞  

乃 用 於 名 詞 的 結 構 中 ，見 但 五  

12a

此 字 根 在 但 以 理 逬 （此 字 並 未 出 現 在  

別 處 ）的 蕋 本 意 義 乃 是 ״ 解־ 釋 ■1或 ״ 指־  

出  j 。 P ael 與  H ap h e l ( 或  A phel ) 字 幹

的 形 式 都 曾 用 到 י 但 在 葸 義 上 並 沒 有 什 麼  

分 別 。希 伯 來 同 源 字 也 用 過 數 次  י
意 義 是 『作 一 報 吿 、^ 吿 、使 某 人 知 道 某

琪 j 。

此 字 根 在 但 以 理 锴 只 出 現 在 其 中 三  

車 י 而 且 其 意 義 與 『解 釋 』 、 r 闡 明 j 的  

基 本 觀 念 非 常 相 關 。其 窓 義 的 些 許 差 異 詳  

細 解 析 如 下 ：首 先 ，在 但 二 窜 的 是  

用 來 表 明 『說 明 王 所 作 之 夢 的 意 ^  ( 即 解  

釋 ） 』這 項 行 動 。傅 統 英 文 譯 本 將 這 字 譯  

爲 「顯 示 』 （或 「顯 明 《1 ) ，並 沒 有 強 調  

出 ，琪 苡 是 王 不 僅 要 求 術 士 能 將 那 夢 顯 示  

重 述 出 來 ，更 要 求 對 那 夢 有 一 恰 當 的 解  

釋 。有 關 解 釋 夢 的 意 義 （見 但 二 4 ，6 ， 

7 1 6 ，2 4 ， 9 י 27 ，1 0 ， י 11  ) ，乃 是 在 但  

五 韋 出 現 的 圖 遨 。在 此 文 脈 中 ，但 以 理 被  

召 見 不 是 要 說 明 一 個 夢 י 而 是 解 讀 並 解 釋  

那 密 寫 在 牆 上 的 密 碼 般 的 文 字 （見 但  

五 5 ) 。這 些 文 字 是 相 當 特 別 的 ，以 致 王  

( 伯 沙 撒 ）需 要 找 個 人 不 僅 讀 出 它 來 ，而  

且 也 要 解 釋 其 意 義 （字 面 意 思 即 ^ 解 釋  

〔或 宣 吿 〕其 解 釋 j  ) 。

¥ u ; a 第 二 個 功 能 可 由 但 四 2 〔 H 3  : 
3 2 〕証 贲 ，在 此 國 王 說 ־<： 我 樂 意 將 至 高  

的 神 向 我 所 行 的 神 蹟 奇 事 宣 揚 （ΛΛ& 
）出 來 J ( R SV  ) 。正 如 接 下 來 的  

經 文 顯 示 י 王 明 白 這 些 神 踉 奇 事 乃 是 因 爲  

但 以 理 早 先 已 向 他 解 釋 過 。因 此 ，從 此 文  

脈 來 着 顯 י 然 只 是 ״ 宣־ 吿 』的 意 思

( 也 就 是 把 但 以 理 私 下 所 解 釋 的 公 開 ） 。

在 但 以 理 窗 中 ， 最 明 顯 的 意 義 就  

是 表 示 有 能 力 做 一 些 事 י 是 巴 比 倫 帝 國 偉  

大 的 智 恝 人 所 無 法 做 到 的 。但 以 理 能 夠 解  

釋 最 近 的 事 與 將 來 的 事 ，包 括 其 政 治 意 義  

與 神 學 含 意 ，這 些 是 巴 比 倫 的 術 士 、占卜  

者 及 其 他 有 學 問 的 人 所 不 能 做 到 的 。但 這  

琪 並 非 凸 顯 出 但 以 理 乃 是 人 間 英 雄 ，相 反  

的 ，是 透 過 啓 示 的 歴 史 凸 顯 出 但 以 理 的 神  

乃 是 獨 一 的 神 。逭 種 差 異 在 第 二 章 （2 6 〜 

2 8 節 ）和 第 五 車 （9 ，1 8 節 ）都 很 明 顯 。

C . D . I.

2 7 2 3 ט  חו  ( h u t ) ט  י חי  ( M f ) 修 理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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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2 4 ר  ו ח  ( h iw w a r )

2 7 2 4

2 7 2 5

2 7 2 6

2 7 2 7

2 7 2 8

2 7 2 9

立 （根 基 ） 僅 出 現 在 拉 四 1 2 。衍  

生 詞 不 確 定 。參 希 伯 來 文 Λί̂ 「穿 

線 』 · ·

白 色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看 ו^ךז 、看 哪 這 個 字 最 常

ί 在 会 通 的 意 思 r  © 見 j י  並 且 是  

言 及 卷 到 異 象 。此 字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但 聖 經 亞 蘭 文 並 不 像 希 伯 來 文  

稱 先 知 爲 ^ 先 見 j

衍 生 詞

2 7 2 5 a חזו   異 象 、 外 觀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ΛίζζδγδΛΐ
2 7 2 5 b  0 0 2 5 0  視 野 、能 見 度

爲 חפזא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7 2 6 a  ” ζ! 罪 僅 使 用 一

次 ，見 於 但 四 2 7 〔 A  2 4 〕 。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泛/ ’• 舞

2 7 2 6 b א  % 。 贖 罪 祭  

只 用 過 一 ^  ( 拉 六 1 7 )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w rraV• ■鲁

存 סלא 活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 。 「β願 王 萬 歲 』這 個 宫 廷 用 語 的  

命 令 式 ，在 但 以 理 窗 中 用 過 五 次  י
但 用 法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弱 祈 使 不 盡 相  

同

衍 生 詞

2 7 2 7 a  ， （̂« 2̂ 生 命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由 衍 生 而 來

2 7 2 7 b ה  ץ ח  (h ew a א ( ץ י ח
獸 希 伯 來 文 的 ~ 少  

^ 思 包 括 r 生 命 』 與 1̂ 活  

物 J 。亞 蘭 文 的 似 乎 特  

別 指 野 獸 —— 包 ^ 字 面 意 義 上  

的 励 物 和 但 以 理 镨 象 徵 性 的 猷

力 סלל 量 、軍 隊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殳

ם כ ח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7 2 9 a ם  ?י ס  智 总 人

多 用 來 & 但 以 理 密 中 的 宮 廷

占 星 家

2 7 2 9 b 叩 扣  智 髮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 ；。與 AaAr/Wm有 關

2 7 3 0 ם  ל ח 夢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halom
9

2731 ח  ל ס  經 過 用 來 指 歲 月 的 推

S  ( 丨 旦 四 1 6 經 過 七 期 〔A  1 3 〕 

等 ） 。但 此 方 式 無 法 確 實 從 希 伯 來  

文 中 找 到 對 證

2 7 3 2 ר,  ל ח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7 3 2 a  部 分 、所 有 物

用 ^ 類 禧 伯 來 文  

2 7 3 2 b  等 級 、

班 ^ ! ( 用 於 ^ 殿 的 官 員 ）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

與 名 詞 Αδ/δι? 有 關  •

2 7 3 3  « 邦 愤 怒 、激 烈 用 法 類

^ 伯 籴 文 的 — w a ，在 兩 種 語 言 中 的  

字 根 均 爲 ypw

2 7 3 4 ר  ^ ז  ( ^ ά τ / ια τ ν ί酒 用 法 類 罕 見 的 希

伯 來 士  ~ m e r 。用 在 伯 沙 撒 宴 席 中  

的 酒 （{ ^ 五 1 ff.) ’以 及 聖 殿 獻 祭  

( 奠 祭 ？ ）的 酒 י 在 拉 六 9 ; 七 22

2 7 3 5 ה  ^ ך  小 麥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4 的 ~ · Ά 。阿 拉 伯 文 和 亞 蘭 文 ，可  

能 還 ^ 及 文 都 顯 示 這 個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有 一 個 “ η” 被 同 化 了

2 7 3 6 ה  ^ חנ  奉 獻 用 法 類 希 伯

ϋ 。^ 太 人 的 修 殿 節 宴 席 乃 是 後  

聖 經 時 期 的 節 慶 ，是 爲 了 慶 祝 在 主  

前 1 6 5 年 ，猶 大 馬 加 比 重 獻 聖 殿 。 

參 約 十 20  ( N I V 腳 註 ）

2 7 3 7  顯 示 恩 惠 用 法 類 希  

彳̂ 來 士 。正 如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 Γ懇  

求 恩 想 J 或 Γ 提 出 供 應 J 的 意 義 乃  

是 在 反 身 的 H i th p a a l字 幹 中 發 現

2 7 3 8  取 得 產 業 相 關 的 希  

士 來 ^ 乃 強 調 力 置 和 財 富 。在 擁 有  

產 業 一 寧 上 ，閃 語 系 的 關 聯 非 常

1158



2 7 4 9 ם  ת ח  (h a ta m )

明 顯

衍 生 詞

2 7 3 8 a  ( 王 的 ）力 量

與 上 述 & 詞 有 關 。請 注 意 此 字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些 微 差 異

2 7 3 9  ηρζ! 黏 土 、陶片

本 字 並 未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只 出 現 在 但 二 章 中 像 的 腳 和 腳 趾 。唯 一  

的 問 題 是 י 究 竟 是 像 黏 土 的 泥 巴 （二 4 1 ， 

K JV  ) ，或 是 已 經 燒 製 好 的 י 有 如 陶 器 。 

因 爲 這 個 圆 像 乃 是 一 件 可 以 打 碎 的 物 體 ， 

因 此 後 者 的 可 能 性 較 大 （N I V 也 如 此 認  

爲 ） 。

2 7 4 0  *npn 顒 出 傲 慢 的 態 度

^ 用 在 H a p h e l的 字 幹 ，並 且 沒 有 用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2741 ב*  ר ח  被 廢 棄 僅 用 過 h 〇-

p h a l י k  — 個 城 市 被 廢 棄 ，也 用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H o p h a l

2 7 4 2 ם  מ ר ח  ( A a r t e w ) 術  士 、 占 星 家 用

^ 類 希 丨 白 朵 文 （見 該 字 ） 。可 能 是  

由 埃 及 文 借 用 的 字 透 過 希 伯 來 文 轉  

變 而 來 （ 參 反 ] 6 ，希 伯 來 文 /瓜广· 
tom  )

2 7 4 3 ד  ר 〇 燒 焦 僅 見 於 但

三 2 7 ，從 未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2 7 4 4 ץ  ר ח  腰 部 、腰 骨 關 節 可

“ 與 燊 伯 朵 文 的 有 關 ，只 是  

替 換 了 流 音 子 音  I '

2 7 4 5 ב  ^ ח  思 想 、计 算 用 法 類

希 伯 ^ 文

2 7 4 6 需 ןן^זח  求 未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但 字 根 4 見־ 於 亞 喀 得 文

衍 生 詞

2 7 4 6 a ה  _ ס  被 需 要 的

事 物 · ·
2 7 4 5 b חו  ^ז ו  被 需 要 的

事 物 （集 合 名 詞 ）

2 7 4 7 ד  שו ח  巧 知 祕 幻 黑 暗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2δ:9/7^:。僅 出 現 於 但 二 22

2 7 4 8 ל  ש ק  擊 殺 、粉 碎 在 希 伯

來 文 { $ 用 過 一 次 （ 申 廿 五 1 8 ,  
N ip h a l ) 。在 亞 喀 得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中  

有 同 源 字

2 7 4 9  封 印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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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

2751

2752

2753

2 7 5 4

2 7 5 5

2 7 5 6

2 7 5 7

ט
ב א ט  《 ’g w 是 好 的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 Μ 。此 α/βρΛ煶 由 字 根 广 肋 發  

展 而 來 （ 乃 希 伯 來 文 的 副  

型 ） ，除 了  P e a l的 分 詞 外 ，很 少 用  

到

衍 生 詞  

2 7 5 0  a  叫 " ά δ ) 好 的

ח $ ט  侍 衝 用 在 希 伯 來 文

“ “ י  有 ¥ 飪 和 （複 數 形 ）王 的 侍  

衛 。波 提 乏 就 是 一 個 護 衛 長 （創 卅  

七 36 )

ר טו  山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 r ，¥ 有 當 原 始 閃 語 發 音 爲 用 力 的

磨 擦 音 時 （就 像 “ th a t” 一 字 發 出

強 的 t h ) ，常 見 / 與 J 的 互 換 。亦
•  ·

參 見 亞 蘭 文 「夏 」和 希 伯 來  

文  q a y i s

禁 食 僅 在 但 六 1 8 〔 a  
1 9 〕用 於 王 的 禁 食 。未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7 ו ( טי ? 勾 黏 土 參 與 但 二 章 中 像 的  

腳 同 一 文 脈 所 用 的 ^七 叩 。此 字 未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燒 製 好 的 黏 土 可 能 更  

適 合 此 文 脈

ל )̂ " « ο 露 珠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 /  

，是 由 字 根 0 /〃 /衍生而來  ^
癱

טלל*  有 陰 影 傜 用 於 ^ ^ 沖 -
e l 。此 字 與 名 詞 /fl/ 無 關 ，而 是 源 於

希 伯 來 文 沿 /W 。注 意  f - s 互換 • · ·

^זם* 广广 έ / η ) 餵 食 僅 用 於 P a e l語  

根 。^ 伯 來 文 的 同 義 詞 是 用 Q a l語  

根 ，意 思 是 「嘗 ，這 與 下 列 的 衍  

生 詞 吻 合

衍 生 詞

2 7 5 7 a  ( 广 g m )嘗 、審 判 、命

令 希 ^白 來 文 也 類 似 ，但 在 希  

伯 來 文 很 少 有 『命 令 』的 意 義

2 7 5 8 ר  ה ט  釘 、 爪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也 有 指 甲 的 意 義 י 但  

更 廣 & 葸 義 包 括 「尖 筇 』 （耶 十 七  

1 ) ，該 意 義 未 見 於 聖 經 亞 蘭 文

2 7 5 9 ד  ר ט  追 趕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t a r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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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6 0 ) ל?ל*  V 負 载 用 於  H a p h e l。
y / ^ /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如 化 / 的 H iphil 
類 同

2761 ת1י.כ־ע   地 面 希 伯 來 文

的 更 特 別 指 乾 地 。事 苡 上  

在 但 二 1〇 的 亞 蘭 文 可 能 強 調 的 是 地  

球 上 人 們 所 居 住 的 地 面 部 分 ，而 非  

整 個 地 球

2 7 6 2  堆 積 （石 頭 ） 拉 班 爲

^ 證 他 和 雅 各 的 起 誓 י 而 立 下 石 柱  

之 名 。亞 蘭 文 是 , g w  「見

證 的 石 堆 』 ，雅 各 爲 這 石 堆 取 名 爲  

希 伯 來 文 即 / U 。由 這 事 件 中 所 說  

的 「見 證 祝 禱 』並 非 一 項 祝 福 ，及  

是 爲 了 維 持 和 平 之 約 所 發 出 的 威 脅  

與 約 束 。見

2 7 6 3  ^  手 、能 力 此 常 見 的 字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2 7 6 4  *KT 讃 美 、獻 上 感 謝 如

1^在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的 情 況 ， 

此 字 根 （僅 用 在 但 二 2 3 和 六 11 ) 
的 意 義 應 爲 「獻 上 感 謝 』亦 或 「讚  

美 j ，意 見 不 一 。見 該 希 伯 來 字 根  

的 討 論 。一 個 可 能 的 看 法 是 一 般 的  

感 謝 ，也 可 稱 之 爲 讚 美 。但 在 論 及  

期 待 拯 救 的 特 殊 時 刻 中 ，也 能 譯 爲  

『獻 上 感 謝 』 （N I V 的 但 以 理 密 即  

如 此 ）

2 7 6 5 רע  ；· ( y r f a ‘ ע 知 道 我 們 可 說 本 字 的

4 法 很 像 它 常 見 的 希 伯 來 同 源 字 。 

但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它 的 用 法 更 受 限  

制 ，並 非 所 有 的 希 伯 來 用 法 （例  

如 ：性 交 ）均 可 用 以 此 亞 蘭 文 表 示

衍 生 詞

2 7 6 5 a  1?5冲 J 知 識 由

動 ^司 ，而 ‘ 衍 生 י 這 個 亞 蘭 文  

名 詞 有 是 因 爲 ״

的 字 形 異 化 （d i s s im i l a t io n ， 

編 按 · ·指 ί/ 變 成 Λ2) 。此 名  

詞 稍 後 的 用 法 也 成 了 希 脈  

文 g n o s i s的 同 義 詞 。使 用 亞  

蘭 文 的 諾 斯 底 派 又 稱 作 曼 底 安  

派 （ M a n d a e a n s  )

2 7 6 6 ב  ס ) 給 予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本 字 所 出 現 的 比 例 比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應 字 大 得 多 。該 字 （見  

849 ) 馑 限 於 Q a l字 幹 的 命 令 式 ，常  

用 作 禮 貌 性 的 字 眼 Γ 請 現 在 來 j 。 

在 希 伯 來 文 ，多 半 則 用 心 如 /7 意 指  

『給 予 』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情 況 剛 好  

相 反 ， 僅 限 於 P e a l字 幹 的 未  

完 成 式 和 命 令 式 。 則 用 於 其 他  

形 式 和 字 幹 。就 字 義 來 看 ，亞 蘭 文  

中 的 經 過 的 補 充 後 就 涵  

蓋 了 希 伯 來 文 中 7 ^ /似2 的 主 要 用 法

2 7 6 7 ם  ) יו y o m ) 日 子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然 而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只 用 過 15 
次 ，與 希 伯 來 文 中 用 了  2 ,2 8 5 次 相  

差 甚 遠 י 所 以 有 少 數 常 見 的 希 伯 來  

文 用 法 י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不 一 定 能  

找 到 。非 常 有 意 思 的 用 法 是 在 但 二  

28 的  末 後 的 曰

子 J ( K JV  ) 或 「將 要 來 的 日 子 J 
( N IV  ) 。見 希 伯 來 文 編 號 6 8 的 

的 討 論
參

2 7 6 8 悦 י©ב  人 的 與 广 的 有

關 ，正 如 希 伯 來 的 與 丨 5厶有  

關 。但 希 伯 來 文 表 達 「取 悅 」的 慣  

用 語 往 住 是 更 完 整 的 說 法 ，『取  

悅 …… 的 眼 目 J

2 7 6 9 ל  ? (VAiZ) י 有 能 力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2 7 7 0 海 לם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2771 ח5י  的 咖 加 上 傜 用 於 但 四 36

1167



2 7 7 2  ( y e fat)

〔 A 3 3 〕 。各 種 不 同 的 惯 用 語 用  

法 ，在 有 限 的 聖 經 亞 蘭 文 文 獻 中 並  

未 找 到

2 7 7 2 ט*  ע י  建 議 、謀 略 僅 用 於

I t h p a e l字 “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同 源 字  

少5 ‘似 。 在 希 伯 來 的 N i p h a l字 幹 可  

發 現 r  一 起 商 議 』的 意 義 ，而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H ith p a e l字 幹 有 Γ 同 謀 』 

的 含 意 。但 六 7 〔 A  8 〕的 亞 蘭 文 是  

否 眞 的 說 到 逭 些 官 長 曾 同 謀 商 議 ？

衍 生 詞

2 7 7 2 a  谋 士 爲 上 述 動

詞 P e a l字 幹 之 分 詞 ，乃 是 當  

名 詞 用

2 7 7 2 b  ( ^ · 吻 商 量 、計 謀

2 7 7 3  * כ5י  確 定 僅 用 在 但 七 19
， 是 用 P a e l字 幹 。希 伯 來 文  

可 能 是 其 同 源 字 י 但 意 思 更 是 指 ז 採  

取 肯 定 的 立 場 J 。傲 用 於 H ith p a e l

衍 生 詞

2 7 7 3 a ) לציב  y a ^ i b ) 碓 定 的 、真 

實 的 ，和 m / «連 用 ：屬 於 一  

項 真 理

部 分 、凹 處 』 ）可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發  

現 ，但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卻 未 出 現

2 7 7 8 שו  י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2 7 7 8 a  Π #  睡 励 詞 未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發 現 。它 常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並 且 其 平 行 字  

形 爲 其 衍 生 詞 之 一

2 7 7 9  f y a o 直 接 受 格 的 標 記 僅 用 在  

^ 三 1 2 ， 希 伯 來 文 ( 見

186 ) 在 聖 經 非 常 普 遍 常 見 ，但 在 詩  

體 中 卻 很 罕 有 ，在 烏 加 列 文 更 是 找  

不 到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僅 有 道 個 例  

子 י 可 見 本 字 並 非 該 方 言 中 的 通 用  

字 ，但 其 他 敍 利 亞 / 亞׳ 蘭 文 中 則 有  

出 現

2 7 8 0 לסב   ( V K W 坐 、居 住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2781 ר  לתי  卓 越 超 群 的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 / e r ，然 而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卻 找 不 到 此 希 伯 來 字 的 另 一 含 意  

「剩 餘 、過 置 j

2 7 7 4  ΐ ρ ；» 燃 燒 在 但 三 章 的 烈 火

記 錄 中 ，用 過 六 次 。其 意 義 的 範 圍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3̂ ^ ^ 相 似

衍 生 詞

2774a 燃 坑 用 法

蛐 4 伯 來 文 / 如 心 此 希 伯 來  

字 亦 從 字 根 衍 生 而 來

爲 יקר 2775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7 7 5 a Y) לקר  g S r) 尊 崇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的 基 本 意 義 乃 是 F 成 爲 贵  

道 的 』 。對 尊 崇 的 語 義 延 伸 蒽  

義 可 在 希 伯 來 文 / M r ，也 在  

亞 蘭 文 中 看 到

2776 ח ר י  月 份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ה ק ן נ  腿 、腰 僅 用 在 但 二

3 ^ 。此 意 義 的 延 伸 （ r 邊 、極 端 的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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נ
2 7 8 2  ;  像 、關 於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2 7 8 3 ב  ל כ  假 的 參 同 源 的 希 伯 來

文 名 詞 Λόζάί?「 虛 假 j 。 注 意  

dafei/t-zayin 的 互 換

/0 # ? 成די > 參 見  2673 )

2 7 8 4  5 ה； 以 : 幻 此 地 亞 蘭 文 並 未 將 長 迅 音

T“ a ” 轉 爲 “ ο ” ·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指  

示 副 詞 Α:δΛ則 有 轉 換

2785 ?ל  ?  有 能 力 本 字 根 並 未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出 現 ， 希 伯 來 文 是  

用少从力 / 。可 能 是 和 副 型 有 關 係 ，但  

似 乎 缺 少 證 據

2 7 8 6 ו  ה כ 广 如 从 … 祭 司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2 7 8 7 ר  כו  歌 珥 乾 班 單 位 ，相 當 於

十 伊 法 。見 希 伯 來 文 י 編 號 82 
的 討 論

2 7 8 8 ל*  ל כ  完 全 僅 用 於  S haphel
ίΠ I s h ta p h e l字 幹 ，可 能 是 從 亞 喀 得  

文 借 用 的 字 י 但 A^/u/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的 用 法 類 似 י 且 在 烏 加 列 文 也  

有 S h a p h e l字 幹 。S h a p h e l字 幹 在 亞  

蘭 文 並 不 像 一 般 所 想 的 那 麼 罕 見 而  

令 人 驚 訝

2 7 8 9 ל  כ  (ko l) 0 “  ^ י ל־ / 、> 全 部 、所 有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2 7 9 0  *p 於 是 、如 下 、如 此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2791 א  מ כנ  因 此 、所 以 、於

i 可 以 回 溯 上 一 句 話 （拉 六 13 ) 
或 指 向 下 一 句 話 （拉 四 8 ) 。在 拉  

五 4 乃 一 封 信 的 開 頭 —— 古 代 所 謂  

的 ^ 敬 啓 者 j

2 7 9 2 ^נש   ( k fn d s k ) 聚 集 乃 希 伯 來 文 舫 -
見 1000 ) 的 同 源 字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2 7 9 3  D p  聯 結 、同 黨 同 一 字 是

用 在 拉 四 7 的 希 伯 來 文 。但 那 骐 可  

能 是 從 亞 蘭 文 借 用 的 字 י 而 此 亞 蘭  

文 又 可 能 是 由 亞 喀 得 文 借 用 而 來

2 7 9 4 ח  ס כ  銀 子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的

众烈叩，並 未 淸 楚 提 到 錢 幣 י 不 過 在  

以 斯 拉 的 時 代 希 臘 和 波 斯 兩 種 錢 幣  

都 通 用 （參 拉 七 1 7 )  ·

2 7 9 5 ו  ע ? 現 在 此 字 是 由 前 置 詞

" 加 上 字 根 的 衍 生 詞 而 成 。而  

有 一 希 伯 來 文 的 衍 生 詞 『時  

間 J 。本 字 的 意 思 爲 ״ 在־ 這 段 時  

間 J 或 「現 在 J

2 7 9 6 ת  נ ע כ  现 在 乃 上 一 字 的 陰

性 形 式

2 7 9 7  Γψ? 現 在 乃  A:׳  的 縮

略 形

2 7 9 8  rip?) 綑 綁 未 於 希 伯 來 文 中

出 現 י 但 在 亞 喀 得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出  

現 過 其 同 源 字

2 7 9 9 א*  ר כ  苦 惱 、 煩 惱 未 於 希

彳̂ 來 文 出 現 。在 亞 喀 得 文 和 阿 拉 伯  

文 均 出 現 過 同 源 字 。未 用 於 P e a l字  

幹

2 8 0 0  帽 、 頭 巾 希 伯  

515 iiC含 有 披 上 有 如 斗 蓬 的 衣 服 之  

葱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字 是 指 某 種 形  

式 的 帽 子 י 可 能 是 指 頭 巾 ，但 確 切  

的 葱 義 不 詳 。僅 出 現 在 但 三 21

2801 רז*  כ  宣 告 、傳 令 是 自 名

r i l 衍 生 出 來 的 励 詞 ，可 見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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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0 2 ז  ו ר פ  (karbz)

字 早 先 曾 被 借 用 ，僅 用 於 但 五 2 9 ，

而 未 於 P e a l字 幹

2 8 0 2  先 鋒

這 是 但 以 理 值 （三 4 ) 所 發 現 的 三 、 

四 個 有 名 的 希 臘 文 之 一 。有 人 主 張 ，這 些  

字 可 以 證 實 但 以 理 窗 是 寫 於 亞 歷 山 大 以 後  

的 時 代 。但 很 明 顯 的 是 י 如 果 但 以 理 极 是  

在 馬 加 比 時 代 產 物 ，那 麼 怎 麼 會 有 逭 麼 多  

波 斯 文 的 借 用 字 和 逭 麼 少 的 希 臘 文 。顯 然  

在 但 以 理 的 時 代 י 在 逬 珊 城 和 巴 比 倫 城 一  

直 有 從 希 臓 來 的 商 人 、藝 術 家 和 眾 人 。在  

但 以 理 時 代 有 希 臘 音 樂 家 ，也 有 樂 器 會 取  

希 臘 的 名 字 （參 但 三 5 等 ） ，逭 是 可 以 預  

料 的 。Κ Β 力 主 ΑάΓδζ其 贸 是 衍 生 自 一 個  

與 希 臓 文 同 源 的 古 波 斯 文 字 根 。

2 8 0 3 א  פ ן ן  资 座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י 加 上 挿 入 的 流 音 子 音

2 8 0 4 ר  פון  才幹用法類希伯來

文

2 8 0 5 ב  ת כ  寫用法類希伯來文

衍 生 詞

2 8 0 5 a  文 章 、著 述 本

^如文表達了希伯來文 

和 兩 者 的 意 思

2 8 0 6  9 牆 ל? （但 五 5 ) 希伯來

文 對 等 字 也 出 現 過 י 但 僅 有 一 次

( 歌 二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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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0 7  > (7 ״ ע 對 於 、爲 了 、因 爲 直 接 受  

^ 格 的 記 號 本 不 可 分 開 的 介 詞 之 用 法

非 常 像 相 對 應 的 希 伯 來 文 י 但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Λ 似 乎 並 無 像 m  — 樣  

的 字 形 ，W 『 在  當 中 j ，it׳
『當 _ 1、 「有 如 』這 幾 字 也 是 如 此 。 

Γ 的 用 法 和 希 伯 來 文 用 法 一 樣 ，是  

標 示 出 励 詞 的 受 格 ，但 與 希 伯 來 文 ’ 

以 平 行 的 字 則 從 缺 。有 人 可 能 會 提  

出 質 疑 ，是 否 Γ 也 曾 用 來 表 達 「出 

自 J 的 意 思 ，就 如 我 們 現 在 於 希 伯  

來 文 中 所 看 到 的 。答 案 似 乎 是 沒 有  

看 到 這 種 用 法 ，但 我 們 的 資 料 太 有  

限 י 以 致 也 不 能 斷 定 一 定 沒 有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的 Γ 比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更  

常 用 來 當 作 一 迂 迴 的 惯 用 語 ；以 表 達 所 有  

格 「屬 於 』之 意 。和 不 定 詞 連 用 表 目 的 ， 

則 和 希 伯 來 文 一 樣 。希 伯 來 的 T m o ‘a w 在  

亞 蘭 文 中 沒 有 同 源 字 。

2 8 0 8  不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注 意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重 音 並 未  

轉 變 成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有 兩  

種 周 法 ] ^ 希 伯 來 文 更 常 見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以 可 以 用 來 否 定 一 分  

詞 。 還 有 因 爲 亞 蘭 文 並 未 用  

到 / W / r t，便 由 單 純 的 否 定 詞 极 ，與  

表 目 的 之 不 定 詞 連 用 ，而 在 前 面 加  

上 前 蹬 詞 Γ

2 8 0 9 ב  ב ל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8 0 9 a ב1  ? 广 剛 心

2 8 0 9 b  功  " · 6 咖 心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本 字 比 更 常 用 。但  

在 希 伯 來 文 剛 好 相 反

2 8 1 0 ש  #  穿上

2811  1 חו*?  因 此 。 希 伯 來 文 亦

同

2 8 1 2 הו  ^ I I 但 、 除 外 此 用 法

不 同 於 希 伯 來 文 的 仿 /2如 。而 當 成 希  

伯 來 文 的 《 m/״

2 8 13 朝 向 、 在 於 （ 某 位  Ε ) 、在 旁 邊

2 8 1 4 ם  ח ^ 節 曰 、筵 席 希 伯 來

的 同 源 + 用 來 指 食 物 ，但 在 希 伯 來  

的 筵 席 通 常 是 用 。 參  

見  m ifitey

2 8 1 5 妾 未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2 8 1 6 א ל לי 夜 晚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 8 1 7 שו ל 舌 也 就 是 語 言 ，

因 此 也 用 來 指 百 姓

衍 生 詞

2 8 1 0 a ש  ”ו （r f c — A ) 外 衣 （希 伯

來 文 亦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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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8

2 8 1 9

2 8 2 0  

2821

2 8 2 2

詞 ；

2 8 2 3

2 8 2 4

2 8 2 5

2 8 2 6

מ
（，Κφ (md י 2822 參 見  τηό 

百 同 希 伯 來 文— מאה

m o 9z a n y a 9) 尺 、 平 衡) א ד ! א מ'
只 出 現 在 但 五 27

見  2584a מא?!ר

9 器 具 、 容 器או

m V iW a )見  2656c׳（”冲

m V a r ) 折 倒 、推 翻 僅 用 於) * מ^ר

P a e l字 根

見  2665b ך?ח??
2834 見 ה，מ

見  2669b ר מ קז

見  2674c ה ^ מלי
”?P 見  2669c

nip 什 麼 、無 掄 什 麼

用 在 希 伯 來 文 時 ，會 附 加 字 首 前® 
。rmS Γ 爲 何 ？ J/ י "w a r 如 何  J

τηάί」 死 亡 僅 出 現 在 拉 七 מות ׳,26

liTip 見  2705a

κ 〇?ρ 责 打 、打 擊 、殺

5 見  2732bןה^ וןז

到 達、 י קז^ה (τ η Ί ά א (9 ^ מ
4 得 诗 能 是 相 同 意 ά 之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Κ Β 亦 是 此®

法）°

8 沖 充 滿 參 見 希 伯 來 文

m a te 9 ί0  m ala

2 8 2 7  货 扣  天 使 用 法 與 希 伯

來 文 平 行

ה ^ ? 見  2831a

2 8 2 8 吃 כ?לח  後 這 個 由 名 詞 衍 生

^ 來 的 動 — 僅 用 在 拉 四 1 4 ，可 能 表  

達 出 常 用 的 近 東 惯 用 語 ״ 對־ … … 有  

義 務 』 。如 果 一 個 主 人 給 客 人 鹽 ， 

客 人 就 在 他 殷 勤 周 到 的 保 護 之 下 ， 

道 將 被 視 爲 一 種 有 約 束 力 的 義 務

母 系 名 詞

2 8 2 8 a  n * ? ? p 鹽 這 是 動 詞

的 母 ^ 名 詞 ，參 見 希 伯  

來 文 ^ ? 同 源 字

2 8 2 9 ד  ל מ  (mW :)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8 2 9 a  ” 9 〈饥 也 幻 王 見 希 伯 來 文

m elek
2 9 2 9 b  1̂ ה ? ( m a « ：a) 王 后

2 8 2 9 c ו  כ ^  王 權 、统 治

、 國 度 見 希 伯 來 文

2 8 3 0 ד  ל מ  I I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8 3〇a  竹 ?？ （̂ · 似 ^ 謀 略 、 建 言

本 字 之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動 詞 僅 用  

過 一 次 在 尼 五 7 ，可 能 是 借 用  

字 ，所 以 可 能 是 由 亞 蘭 文 借 來  

的 。在 亞 喀 得 文 也 有 此 字 根 ， 

與 m !k  1 有 別

2831 ל*  ל מ  (m Za〇 説״ 、講 儀 用 在  P ael

字 根

2 8 3 l a  9 〖 ה  話 語 、事 情

本 字 也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被 稱 作 是 希  

伯 來 文 帶 亞 蘭 味 的 對 等 詞 ，但 是 沒  

有 語 音 的 轉 移 肴 出 逭 兩 字 間 有 轉 借 現 象 ° 
本 字 可 能 是 希 伯 來 文 原 有 的 ’ 但 較 少 使  

用 ，因 此 很 適 合 作 詩 體 中 的 平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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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3 2 m) מל  a n )

字 。 ·

本 字 和 其 他 字 都 曾 用 來 指 明 舊 約 某 一  

些 部 分 的 年 代 較 晚 ，但是當亞蘭文愈多被  

發 現 也 因 此 被 人 了 解 時 י 這些主張就愈沒  

有 意 義  了 。參 見  A rc h e r，Swrv”  <  σ / ί /
ρ ρ . 137一 141 的'討

論 ，會 很 有 斛 助 。

2 8 3 2 抑 . （ m a W 誰 也 與 連 用 ， r 誰 

在 那 兒 ？ j ，參 希 伯 來 文 m /

2 8 3 3  Vp 出 自 、 理 由 是 在 、勝 於

本字用法的範圍類希伯來文

m) ק?;א 7 ״̂ V  參見  wVA 2835 י

2 8 3 4 ה  ד מנ  (m in d a ) י מדד?   ( m idda )
贡 物 本 字 爲 由 亞 喀 得 文 而 來 的 借 用  

字 ，也 見 於 希 伯 來 文 （ )

口??9 見 ע   2765a

2 8 3 5 計 קןןה  數 、歸 算 ；P ael 字
一 ，指 定 類 希 伯 來 文

衍 生 詞

2 8 3 5 a א  «  彌 那 同 希 伯

來 文 。通常五十個舍客勒相當  

於 一 彌 那 י 但在以六十爲單位  

的 系 統 ，也 可 能 是 六 十 舍 客  

勒 ，由 結 四 五 1 2 可 證 。本字  

或 許 也 用 在 但 五 2 5 ，2 6 ，是 

和 數 箅 』有關的文字  

技巧

2 8 3 5 b ן  י נ מ  (m in y a n )  一 個 數 目

2 8 3 6 ה  ק «  植 物 、供 物 類 希

伯來文

2 8 3 7  腹 部 （但 不 包 括 內 部

器 官 ） 用法如希伯來文斤/公  

ע ד5מ  見 2894〇

2 8 3 8 הי 6  עו מ m “ 腹 部 、胃 本名詞

乃 由 / ^ ‘ 5 ，加上一字尾組成

見 2911a

9 广饥办从） 主ר 2 ?!רא ，·ר 8 3 9
本 字 用 來 指 神 ，也用來指王

m r r f ) 爲下列字之假設字根：) ד ר 2 מ 8 4 0 

背 叛 本 字 根 .2 ??כד 8 4 0 a
常 用 在 希 伯 來 文 ，在聖經亞蘭 

文的衍生詞意義也反映出希伯

來文的用法

2 8 4 0 b  背 叛 的

2841 拉 ק?כפ1  、拔 出 類 希 伯 來 文

2 8 4 2  rw p 橄?־ 欖 油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其 意 義 更 多 是 指 胥 油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並 未 用 到 希 伯 來 文 中  

用 來 表 撤 横 油 的

ב5ן^ז ? 見  3029a 
ק ו51ס  見  3031a

ת קי רו ש מ  見  3049a
η ρ ψ ρ  見  3〇5 l a

א ׳( ^ מ m aW naV  見  28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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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4 3 א  ב 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8 4 3 a א  בי נ  先 知 可 能 是

由 ^ 經 希 伯 來 文 借 來 的 字 ，見  

希 伯 來 文 1 2 7 7 的 討 論  

2 8 4 3 b ה  א בו נ  發 預 言

2 8 4 4 ה  פ בז נ  娘 酬 可 能 由 是 波

斯 文 借 來 的 字

2 8 4 5 ו^א1נ.?לק   燈 台 並 非 聖

殿 中 分 有 七 杈 的 燈 台

2 8 4 6  溪 流 、 河 流 本 字 根  

與 希 伯 來 /2扭 0^ 的 關 係 並 不 淸 楚

衍 生 詞

2 8 4 6 a ד  #  在  之 前 、

面 對 並 未 用 在 聖 經 之 外 的 亞  

蘭 文 ，可 能 是 由 希 伯 來 文 借 來  

的 字

2 8 4 7 ה ג נ (n o g a h ) 亮 光 、 曰 光 同 希 伯

來 文

2 8 4 8 ב ד נ
•  t

(ri d a b ) 自 願 、甘 心 獻 上 希

伯 來 文 亦 问

2 8 4 9 נל?ר ( n id b a k ) ( 石 頭 的 ） 排

例 י 層 、行 可 能 是 一 借 用 字

2 8 5 0 י ד נ ( n  d a d ) 逃 走 類 希 伯 來 文

2851 הנל? ( n id n a ) 意 義 不 明 確 ，可

能 爲 一 由 波 斯 文 借 來 的 字 。參 代 上  

• 廿 一  2 7 的 希 伯 來 文

2 8 5 2 ר  ה נ  河 同 希 伯 來 文 心 / ^ r

2 8 5 3 ר  ה 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8 5 3 a ר  הי נ  (rC h lr ) ר  הו י נ
光 參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n h r  II

2 8 5 3 b רי  הי ן  照 明 、洞

察

2 8 5 4 逃 נרד  走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更

有 「來 回 移 動 』之 意

2 8 5 5 לו  נן  (y^w alu) לי י נו  (n ew ali)
廢 物 堆 可 能 是 一 由 亞 瞎 得 文 借 來 的  

字

2 8 5 6 ר  נו  火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又 衍 生

出 πέλ־ Γ 燈 台 j 和 ，分 有 七  

杈 的 燈 台

2 8 5 7  ρ ρ  忍 受 傷 害 本 動 詞 未 用

：̂ 希 伯 來 文 ，但 曾 用 在 亞 喀 得 文

2 8 5 8 ש  "  銅 同 希 伯 來 文

2 8 5 9 \־1  旧 降 下 本 字 根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被 B D B 稱 作 是 詩 體 ，且 是 晚 期  

的 用 法 （頁 1 1 0 2 ) ，但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發 現 也 有 ，意 義 相 同

2 8 6 0 ”ל   舉 手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 義 比 ^ 是 舉 起 某 件 東 西 ，將 它 放  

在 某 物 之 上 。亞 喀 得 文 π α /δ /w 更 接  

近 聖 經 亞 蘭 文  *

2861 ^ נ©ר  · / a r v ) 保 守 、維 持 同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但 道 個 形 式  

僅 偶 而 出 現 於 希 伯 來 文 β

2 8 6 2 ח  חו ני  撫 懸 的 、銀 静 的

用 法 如 希 ^ 來 士 指 可 悅 納 的 祭 物 和

報 酬

2 8 6 3 ם5ן   (^ ·如 … 財 富 、富 有 同 希 伯 來

文

2 8 6 4 ר  ®? 豹 同 希 伯 來 文

2 8 6 5  * ח5נ  (^ ·犯 ^  拉 開 用 在  H ith p a 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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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6 6 ס!ו  n) נ esak)

字 幹 ° 同 希 伯 來 文 （但 在 希 伯 來 文

）是 出 現 在 Q a l字 幹

獻 上 祭 物 用 在 希 伯 來 ך ס 2 נ 8 6 6

文 特 別 指 澆 奠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此 励 

詞 是 用 在 一 般 性 的 獻 祭 （只 見 於 但

( 46 二

衍 生 詞

澆 奠 的 供 物 2 ??ד 8 6 6 a

見 ，/叫 ，2 8 8 9 。 本 字 將 ,נסר
而 形 成י“/”同 化 （assim ila te  ) 於 後

如 動 詞 般 的 字 形

落 下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 ל5נ 8 6 7

2 8 6 8 pp? 出 去 或 出 來 未 在 希 

伯 來 文 發 現 ，但 廣 用 於 亞 蘭 文 的 方

衍 生 詞

2 8 6 8 a ה  ק פ נ  ( n i p q & ) 费 用 、支出

2 8 6 9 肯 ?ןן:?ה  定 本 字 根 廣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י 意 爲 「站 立 得 穩 J 等

2 8 7 0 ח*  צ נ  把 自 己 分 别 出 來• ·
類 希 伯 來 文 『卓 越 、超 群 J ， 

本 字 在 B D B  ^ # 作 一 字 根 ，在 K B  
則 爲 二 個 字 根

2871 ל*  ? נ  拯 救 同 希 伯 來 文

2 8 7 2 א  ק ? 清 潔 的 、 纯 潔 的 類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心 扣 及 其 衍 生 詞

2 8 7 3  的 ？ 敲 打 （膝 蓋 ） 可 能

是 與 希 伯 來 文 相 同 之 字 根 ，但 意 思  

比 較 是 指 用 陷 阱 捕 捉

2874  抬 、 負 栽 、運 走 同 希  

伯 來 文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這 個 字 很 普  

遍

2875 妻 (#«ץ  子

有 關 （軍 數 是 ) 。它 與  

’έΛ δ Μ 的 關 係 不 甚 淸 楚 。B D B 列出兩個字  

根 ^/״ Λ ，一 個 是 陽 性 名 詞 ，一個是陰性名  

詞 ’ 希 伯 來 的 ，̂/2 和 心 如 沾 在 其 關 係 和  

起源上也有同樣的問題。

2 8 7 6 ה  מ ש ג  氣 、呼 吸 僅 出 現

在 但 五 2 3 。參 希 伯 來 文 m；y/iW0

2 8 7 7 ^זר   秃 鷹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nesher

2 8 7 8 ו  תן ש נ  字 母 、 信 可

能 是 一 由 波 斯 文 借 來 的 字

2 8 7 9 ו  י נ תי נ  聖 殿 僕 人 、尼

提 寧 人 類 希 伯 來 文 ,rrtW m

2 8 8 0 ו  ס ? 给 予 在 亞 蘭 文 本 字 僅

用 在 ？從 1 字 幹 的 不 定 詞 和 不 完 成  

式 。另 一 個 『給 予 』的 字 是 y /^办 

則 廣 泛 用 在 完 成 式 、不 完 成 式  

和 P e a l字 幹 的 分 詞 י 及 p e a l 字 幹  

的 被 動 式 。相 反 地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廣 爲 使 用 י 而 ^ ;5 /^ 6 則 頗 受 限

制

衍 生 詞

2 8 8 0 a א5  $ ן  (m a « " 715，> 禮 物

2881 ר*  ת נ  剝 落 、 凋 謝 （ 指 葉

子 ） 僅 出 現 在 但 四 1 1 ， 乃 是  

在 H a p h e l字 幹

僅 出 現 在 但 六 2 5 。η ·5 Α ίη與 希 伯 來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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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8 2 ל  ;?? i V k Z J 承 受 、負 載 一 擔 子 意

義 不 明 確 。參 希 伯 來 文 治 ；^ /

2 8 8 3 ר3ק!   思 考 、 意 圆 希 伯 來 文

同源字是

2 8 8 4 ד  סג  ̂ 仍·… 崇 拜 、表 示 尊 崇 用指

神 、偶 像 和 人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s a g a d

2 8 8 5  U p  完 美 、 統 治 者 本 字

：4 由 亞 喀 得 文 借 來 的 字 ，也見於希

伯來文中

2 8 8 6 ) ס^ר  V g r a r ^ 內 衣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 8 8 7 ה  סני כז סו  管 樂 器

本 字 （但 三 5 ， 15 ) 乃由希臌文  

/?Aoma ( 英 文 的 「交 響 樂 』sym phony由此 

而 來 ）借 用 來 的 ，且 長 久 以 來 一 直 被 視 爲  

一 項 證 據 ，證 明 但 以 理 遨 乃 是 亞 歷 山 大 征  

服 後 的 希 臘 時 期 寫 成 的 。現 在 一 般 人 都 認  

爲 ，因 爲 希 臘 與 波 斯 早 期 有 許 多 接 觸 ，這 

個 樂 器 的 名 稱 很 有 理 由 也 能 在 波 斯 的 宮 廷  

樂 器 中 發 現 。參 考 美 國 的 夏 威 夷 借 用  

字 這 種 看 法 同 樣 適 用 於 但 以 理 砑  

這 部 分 的 其 他 三 個 希 臘 字 豎־״， 琴 』 （ 

r h  ) ， Γ 某 種 暨 琴 ， sackbut J ( 
^ ^ / 蚣 ，） 和 ״ ־ 古 代 絃 樂 器 j  ( 
t e r m ) 參 ZPEB，II，頁 י   18 中 R. K. 
H airison寫 的 Γ但 以 理 宙 j 。

2 8 8 8 ח  םו  應 驗 、 來 到 結 局 終 點

希 伯 來 文 亦 類 似 י 但 未 包 含 應 驗 的

衍 生 詞  

2 8 8 8 a  η ίο  終 點

8) ה  י נ פ סו ϋ ρ ρ δ η /μ ά )參見  Stim pdnyh  
2887 י 

2 8 8 9  上 來 希 伯 來 文 祕״ 的 

一 個 常 見 的 聖 經 亞 蘭 文 對 等 字 。本  

字 顯 不 向 後 同 化 （ b ack w ard  assim i- 
la tio n  ) 了  “/” ，道 在 亞 蘭 文 別 處 也  

有 ，所 以 有 些 字 形 看 起 來 像 。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爲 汾 / ^ (  1511 ) 
和 紡 /叫 （2266  )

2 8 9 0 ד  ע ס  ( V ‘a r f ) 支 持 、持 績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891 ר  פ ם  (印 勹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8 9 1 a ר  ^ ב  書 卷 如 希 伯 來

文 seper
2 8 9 1 b  V 9 P  文 士 、秘 書

如 希 伯 來 文 访 / ^ r ，但 這 希 伯  

來 文 不 僅 限 於 寫 作 ，也 適 用 於  

政 府 和 軍 事 官 員

2 8 9 2 ל3םר   斗 蓬 、面 炒 可 能 是

一 借 用 字 。K B 以 爲 可 能 源 於 西 古 提  

文 （ S cy th ian  )

2 8 9 3 ר9  ר  主 席 、 監 督 可 能 是

一 借 用 字 。B D B 以 爲 可 能 是 源 於 波  

斯 文 K י B 則 以 爲 可 能 是 源 於 赫 文  

( H itt ite  )

2 8 9 4 ר  ת ס  I 藏 如 希 伯 來 文 沿 / 狀

2 8 9 5 ר  ס ס  (V toW  I I 毁 滅 可 以 與 希 伯 來

文 以 / a r 相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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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9 6 ；}?ד  做 、使 、實 行 、創 

4  ( P e a l字 幹 ） 、被 做 到 、 執  

行 、得 以 實 現 （H i th p e a l字 幹 ）

衍 生 詞

2 8 9 6 a  t n j y  ( sa b a d ) ד  י כ !；

奴 綠 、僕人

2 8 9 6 b  t n r p y  ( 4a b td a )  ΛίΙ Ψ  、

亊 工 、儀 式 、崇 拜

2 8 9 6 c ד+  כ ^ מ  ( ? n a ‘a b a d ) 作 爲

( 指 神 在 歷 史 中 的 作 爲 ）

這 個 字 根 原 本 的 意 義 是 指 服 事 ，履 行  

某 項 義 務 或 作 某 件 行 励 。H i t h p e a l字 幹 用  

作 P e a l字 幹 的 被 動 式 。就 字 形 言 י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是 义 心 心 但 就 功 能 言 י 其 對 等  

字 則 爲 。

在 舊 約 的 亞 蘭 文 部 分 י 本 字 根 經 常 以  

不 同 的 功 能 出 現 。第 一 י  可 以 說 「造 』一  

個 像 （但 三 1 ， 5 ) ; 「設 擺 」盛 筵 （但 五  

1 ) ; 或 「爭 』戰 （但 七 2 1 ) 。被 励 式  

( H ith p ea l ) 是 用 來 指 有 一 項 査 證 需 要 『被  

進 行 J ( 拉 四 ( י 19 15 : 指 出 人 的 身 「被  

凌 遲 』 （撕 裂 、割 砍 ）成 碎 片 的 血 淋 淋 的  

過 程 （但 二 5 ; 三 29 ) ; 或 一 個 房 屋 『被  

夷 平 J 爲 糞 堆 的 過 程 （拉 六 11 ) 。

第 二 י 神 可 以 按 照 祂 的 方 式 來 做 成 或  

實 行 。例 如 ：神 可 以 行 神 踉 （但 六 27 ) ， 

或 者 按 著 祂 權 能 的 自 由 來 行 亊 （ 但  

四 35 ) 。當 然 神 主 要 的 作 爲 之 一 是 創 造 ， 

在 耶 十 1 1 曾 指 出 道 些 是 人 手 所 造 的 神 （偶  

像 ）所 不 能 參 與 的 。

第 三 ，在 拉 七 26 י  所 有 大 河 以 西 （即  

幼 發 拉 底 河 以 西 ）各 尥 百 姓 都 應 當 遵 行  

( 也 就 是 『順 服 j  ) 以 斯 拉 所 信 之 神 的 律  

法 和 王 的 律 法 。遵 行 神 的 律 法 足 與 ז ־ 崇  

拜 J 的 思 想 緊 密 相 關 ，在 閃 族 的 思 想 中  י
也 就 是 『事 奉 』或 『服 琪 i 神 。其 订 逭 思  

想 一 直 延 續 到 新 約 時 期 י 保 羅 就 多 次 明 明  

提 到 他 自 己 是 耶 穌 基 督 的 「奴 僕 』 。 （希  

脈 文 ^ w /仍 乃 是 1 ^ 0 ^ 通 常 用 來 作 爲 希 伯  

來 文 和 亞 蘭 文 ‘^ ^ 的 譯 詞 。 ）

第 四 י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όΖ̂‘ י ^/ 字 根

行 励 』道 簡 單 的 槪ז常 見 的 用 法 是 指® 

; 作 J 不 同 的 亊 （ 參 見 拉 四  念י『22

，1 0 六  8 ，1 2 ， 13 ; 七  18 ; 但 四  35 ; 六

。( 22
逭 個 字 根 煅 有 意 思 的 用 法 是 與 但 以 理 

的 三 個 朋 友 之 一 的 名 字 有 關 。這 四 個 被 擄 

到 巴 比 倫 的 少 年 人 本 來 都 有 很 好 的 希 伯 來 

名 字 ，逭 些 名 字 的 象 徵 意 義 都 與 敬 拜 耶 和 

華 以 色 列 的 神 有 關 。哈 翕 尼 雅 和 亞 撒 利 雅 

逭 兩 個 名 字 當 中 ，都 包 含 耶 和 華 的 縮 寫 

耶־״形 ，愆 義 是 『耶 和 華 是 有 恩 忠 的 j 和 

和 華 轵 助 』 。然 而 ，他 們 的 巴 比 倫 擄 掠 者 

卻 很 快 的 將 他 們 的 希 伯 來 （和 耶 和 華 有 關 

的 ）名 字 改 爲 巴 比 倫 的 名 字 。從 語 源 學 來 

卷 ，哈 拿 尼 雅 （沙 得 拉 ）和 米 沙 利 （米 

而 賜 給 亞 撒 利י煞 ）的 新 名 字 其 意 義 不 詳 

亞 伯 尼 歌（י雅 的 新 名 字 意 義 卻 相 當 明 確 

)看 起 來 是 由 亞 伯 尼 歌 （亞 喀 得 

文 ) 的 字 形 異 化 （ d issim ila te  ) 而 

來 。由 ^ 耶 和 華 絜 助 』這 個 本 來 的 名 字 重 

新 被 起 名 爲 ^ 尼 波 的 奴 僕 』 （尼 波 乃 巴 比 

倫 的 智 慧 之 神 ，編 按 ：參 1279 ) ，這 種 換 

名 之 琪 也 象 徵 了 被 擄 巴 比 倫 部 分 的 羞 辱。 

即 使 祂 的 百 姓 被י但 以 理 逬 主 要 在 強 調 

擄 ，耶 和 華 仍 在 擊 管 歷 史 。而 與 這 個 神 學 

上 之 肯 定 有 關 的 信 息 是 ，沒 有 一 個 巴 比 倫 

的י 神 是 配 得 神 的 百 姓 敬 拜 或 效 忠 。因 此 

儘 管 巴 比 倫 人 將 他 的 名 字 改 爲 亞 伯 尼 歌 

尼 波 的 奴 僕 』 ） ，他 的 信 仰 仍 單 單 建1־) 
立 在 耶 和 華 。因 此 ，亞 撒 利 雅 （ 「耶 和 華 

铒 助 』 ）能 和 他 兩 個 朋 友 一 同 說 ：「我 們 

所 取 奉 （ 通 篇 都 不 是 用 而 是  

用 ) 的 神 ，能 將 我 們 從 烈 火 的 窯 中 救 

出 來 。^ 阿 ，他 也 必 救 我 們 脫 離 你 的 手。 

王 阿 ，你 當 知 道 我 們 決 不 事 奉י即 或 不 然 

你 的 神 ，也 不 敬 拜 你 所 立 的 金 像 』 （但 三

° ( 18〜17

僕 人 、奴 僕  

即 指 作 逭 励 詞 所 描 述 之 励 作 的 人 。在 

聖 י 經 亞 蘭 文 中 有 神 的 僕 人 （參 但 三 26 

28 ;六 21 ; 拉 六 11 ) 和 王 的 僕 人 （參 見

。( 但 二 4 ， 7 ; 拉 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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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9 7 ר  ב ^  ( fabar)

亊 奉 、工 作 、儀 式 、敬 拜  

在 以 斯 拉 記 本 字 的 用 法 是 指 逍 建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殿 （拉 四 24  ; 五 8 ; 六 7 ) ，還 

有 祭 司 和 利 未 人 的 例 常 工 作 י 是 和 禮 儀 與  

屬 靈 的 崇 拜 有 關 的 （拉 六 1 8 ) 。

m a ‘0 6 a r f 作 爲 （指 神 在 歷 史 中 的 作 爲 ） 

使 在 但 四 3 7 發 現 本 字 是 用 來 描 述 天 上  

的 神 怎 麼 對 待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י 這 個 世 上 的  

王 承 認 神 是 以 公 平 、公 義 待 他 ，並 且 當 他  

與 逭 位 權 能 的 神 相 較 之 下 ，也 承 認 他 自 己  

的 罪 惡 與 軟 弱 。

C . D . 1·

2 8 9 7  越 過 、越 區

本 字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馑 用 在 『越 過 大  

河 J 的 片 語 中 ，也 就 是 指 幼 發 拉 底 河 以 西  

的 區 域 （河 西 ） 。見 ， 1 5 5 6項 下 相  

似 之 希 伯 來 文 用 法 說 明 。聖 經 亞 蘭 文 就 像  

希 伯 來 文 י ־״ 越 過 大 河 』並 不 是 以 說 話 者  

或 作 者 的 立 足 點 來 看 的 。在 以 斯 拉 記 中 ， 

以 斯 拉 的 對 頭 撒 瑪 利 亞 的 省 長 利 宏 說 到 他  

負 责 的 領 域 在 「越 過 大 河 以 外 』 （拉  

四  17 ) °

2 8 9 8  厂 0而 ） 過 去 、通 過 未 用 在 死  

亡 上 。用 法 類 希 伯 來 文 I

2 8 9 9 ד  ע 厂 £1心 直 到 、甚 至 於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2 9 0 0  ” I； 時 間 、 時 段 、 時

期 、年 、時 代 （K J V 都 作 tim e ) 
必״1‘ ^ / ^ 可 能 是 亞 喀 得 文 的 借 用 字 々 

adanu  '  adannu  N hadartnu  ° ϋ !  Μ  ί@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乃 ^ 一 點 或 某 一 段 時  

間

本 字 出 現 過 1 3 次 ，都 是 在 但 以 理 密 ， 

其 意 義 有 三 種 細 微 的 差 異 。第 一 ，在 但 三  

5 ; 三 1 5 ， ‘ ic W 0 n 出 現 在 時 間 子 句

，直 譯 是 『在 某 個 時 間 中 J 或  

『在 某 個 時 刻 』 。然 而 R S V 譯 本 很 正 確  

的 指 出 ，這 個 片 語 整 體 來 說 י 馑 是 指  

『當 … … 時 』 ，其 功 能 可 以 和 但 三 章 其 他  

三 種 「當 … … 時 J 的 惯 用 表 達 相 比 ：

4 5 י ’ 「立 時 』 （6 節 ） ；於 /2 2 7 > 5 מ ，’מ

『在 … … 時 』 （7 節 ） ，以 及 常 用 的 表 達

( 也 在 7 節 ） 。

第 二 irfrfSw可‘ י 當 作 的 同 義  

詞 י 指 某 段 特 定 的 時 間 。但 二 8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责 備 迦 勒 底 人 故 窓 拖 延 時 間  

( ‘i r f r fSn) ，並 且 他 保 證 他 知 道 他 們 的 計  

謀 י 且 要 嚴 嚴 的 懲 罰 他 們 ，除 非 他 們 能 立  

刻 逭 述 並 解 釋 他 的 夢 。但 是 在 但 二 י 1 但  

以 理 要 求 寬 限 一 段 額 外 的 時 間 （，m a« ) ， 

卻 得 到 同 意 。於 是 ，他 和 他 的 朋 友 就 去 禱  

吿 ，求 神 向 他 們 顯 明 王 要 求 得 知 的 消 息 。 

値 得 我 們 注 意 的 是 י 在 同 一 章 內 י 作 者 以  

三 種 不 同 的 方 式 來 使 用 ‘^ 而/ ^。再 加 上 剛  

剛 所 討 論 的 意 義 ，但 二 9 用 ‘irfrfSw來 指  

ז 情 況 、處 境 』 （ N A S B  ) ，也 就 是 環 境 。 

稍 後 י 在 他 禱 吿 讚 美 神 將 王 的 夢 向 他 啓 示  

時 ，但 以 理 宣 稱 神 是 改 變 ז 時 候 、日 期 j  
的 ( ， 21 節 ） ° 
在 這 段 上 下 文 中 ， ‘^ 而 71遠 不 只 是 提 到 一  

個 與 面 對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的 那 些 自 稱 爲 智 慈  

人 的 處 境 相 比 之 困 境 。這 其 贲 更 是 權 能 的  

神 擊 管 歴 史 的 領 域 的 見 證 。

第 三 י 在 但 四 章 的 ‘ irfrfSri之 意 義 頗 有  

疑 議 。在 本 章 的 1 6 , 2 3 , 2 5 * 3 2 節 （八 

13, 2 0， 22, 29 ) 都 用 到 片 語  

‘i r f r fa n in，字 面 的 意 義 是 『七 期 J ( K J V 、 

R SV  ) 。然 而 ，L X X 、約 瑟 夫 和 傳 統 猶 太  

註 釋 者 卻 認 爲 這 個 片 語 是 指 「七 年 ■I ( 參  

見  J. J. S lo tk i，D anie!，E zra，N efiem iak， 

L o n d o n : T h e  S o n c in o  P ress, 1951，頁  33 
) 。雖 然 如 此 ，我 們 不 一 定 要 把 這 些 章 節  

中 的 看 作 特 定 的 時 期 ，N A S B 譯 爲  

seven  p e rio d s  o f  t im e 『 七 個 時 間 的 段  

落 』 ，這 樣 不 太 明 確 可 能 反 而 更 適 於 但 四  

和 但 七 1 2 。

同 理 也 可 以 用 在 但 七 2 5 ^ 而 5抑 所 出 現  

的 片 語 Γ — 戦 、二 載 、半 載 J ( ‘ίΛ ίάτι
‘idciSw ) י 在 這 節 關 鍵  

性 的 經 文 中 י 我 們 爾 要 考 慮 幾 項 因 素 。第  

一  * 馬 所 拉 譯 本 ‘id d a m w 可 能 不 能 譯 爲  

『兩 個 時 期 』 （即 『兩 年 』 ） ’而 只 是  

Γ 幾 期 』 ，即 視 爲 複 數 ，而 非 雙 數 。如 果  

要 把 第 二 個 字 解 釋 爲 『 兩 個 時 期 J 
( R S V ) ，那 麼 他 必 須 重 標 母 音 （也 就  

是： ‘iddanayin ) 。第 — ־ י 這 整 個 片 語 可 能 只  

是 啓 示 文 學 中 的 習 惯 用 法 ，指 一 段 不 定 的  

時 間 。第 三 ，由 於 這 個 片 語 很 難 有 使 多 數  

學 者 盡 都 滿 意 的 解 釋 ，因 此 翻 譯 最 好 是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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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1 3  V^VX ( ca l a f)

留 亞 蘭 文 本 身 原 有 的 不 確 定 性 。 當  

然 的 י 意 思 可 能 是 「 時 間 J 或

「年 《1 ，但 是 要 越 過 這 些 不 確 定 而 勉 強 斷  

定 道 個 片 語 是 指 「三 年 半 』是 沒 有 根 據  

的 。我 們 可 以 货 定 確 知 的 只 是 י 但 七 帘  

( 連 帶 第 二 章 和 八 〜 十 二 资 ）指 明 有 一 段  

時 期 邪 惡 勢 力 會 控 制 世 界 ，之 後 神 將 在 歷  

史 中 再 度 壤 :榴 י 並 且 結 束 這 些 抵 擋 祂 國 度  

的 勢 力 。

〔以 上 逍 些 註 解 是 經 過 小 心 察 驗 的 ， 

並 且 希 望 大 家 在 解 釋 道 段 經 文 時 要 很 謹  

愼 。這 點 很 正 確 י 不 過 有 人 可 能 希 望 加 上  

一 點 ，就 是 在 但 十 二 7 可 發 現 類 似 的 希 伯  

來 用 詞 ，可 能 可 以 用 但 十 二 12〜 1 3 中 所 指  

的 1 2 9 0 日 和 1 3 3 5 日 的 時 期 來 解 釋 。參 啓  

Η-一  2 : 十 三  5 ; 十 二  6 。 R_ L . Η . 〕

C. D . 1·

2901 ד עו

文

( 4〇dJ 仍 、 還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2 9 0 2 ה י ^ו  不 法 馑 見 於 但 四  

2 7 〔 A  2 4 〕 。參 見 希 伯 來 文 3  W  
和 其 衍 生 詞

2903 ח עו ( 4〇p ) 烏 用 法 问 希 伯 來 文

2 9 0 4 ר עו ( ^ n r ) 糠 枇 來 源 不 詳

Ψ  ( ' 見 2920a

2 9 0 5 ה ק עז  ( f izq^ 
希 伯 來 文 的

^ 印 戒 顯 然 是 衍 生 於  

「遊 歷 』 、 ־1 挖 掘 』

r א ט ק f t e ta 9) 見  2772b

2 9 0 6 ן  עי  眼 晴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י 但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沒 有 發  

現 『泉 源 』的 意 義

2907 VP T i r ) 醒 著 、 守 望 （指 天 使 ）

與 希 伯 來 文 I Γ 醒 來 』同源

) על 2908 在  之 上 、 爲  了 、

在  以 上 、 對 於 、 向 著

本 前 脰 詞 同 時 對 應 希 伯 來 文 的 k /和  

> /。亞 蘭 文 中 沒 有 Y /「對 於 』的 字 。這現

象 可 能 逛 希 伯 來 文 的 經 文 中 ，有 時 常 將 W  
和 W 混 淆 使 用 的 原 因 。道 種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互 換 使 用 可 能 是 抄 寫 時 造 成 的 ，也 可 能 是  

因 著־ 語 言 本 身 就 是 如 此 用 法 （參 B D B ，頁  

757 ) 。亞 蘭 文 W 有 對־״ 著 ，朝 向 j 的 用  

法 可 能 也 受 到 亞 蘭 文 励 詞 ‘0 /〃/ 「進 入 、加  

入 j 的 影 響 。

8 奸  見  29〇9a

2 9 0 9 ה  ל ע  ( ‘叫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 參 見 希 伯 來 文 ）

2 9 0 9 a ( 4e l la 9) 在 .........之 上

2 9 0 9 b לי ע  有 屋 頂 的 房 屋

2 9 0 9 c ^יוו ק  ( ‘e ly d n ) 至高者

2 9 0 9 d ， y ( ‘说 邮 ） 至 高 者 ‘illd y  
的 這 種 用 法 可 以 和 希 伯 來 文 中  

偶 而 用 4 / 表 示 『至 高 者 _ |的  

用 法 相 比 較 。這 種 用 法 現 在 在  

一 些 詩 篇 中 爲 D a h o o d 所 認  

出 ，而 K J V 早 就 這 樣 用 來 翻  

譯 何 七 1 6 和 十 一  7
2 9 0 9 e 燔 祭 僅 見 於

拉 六 9

2 9 1 0 厂以故） 事 物 、亊 件 可 能 是 由

希 伯 來 文 所 用 的 字 根 ‘a/fl/ 衍 生 出 來

的 •

<יע? ( 4i l l i j ^י  י ע  見  2909
b ，d

וו לי ^ 見  2909c

ל1ן 2911 ל 去 到 或 進 來 希 伯 來 文

中 對 應 的 動 詞 在 希 伯 來 文 馑 用 過 一  

次 ，而 希 伯 來 文 中 用 的 動 詞 ，則  

完 全 沒 有 出 現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衍 生 詞

2 9 1 1 a  9 ל ע  去 到

2 9 1 2 ם  ל ^  ( ‘ά Ζ α τ /Μ 永 存 不 朽 、古 遠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顯 示 希 伯  

來 文 有 將 重 音 的 長 “ a ” 改 爲 “ ο ” 
的 傾 向

1

2 9 1 3 W״〉  a V 肋 骨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顯 示 了 在 希 伯 來 文 和 亞 蘭 文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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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1 4  □y ( 4a m )

間 常 有 的 吵 /ΛΙ之 語 音 轉  

換

Π #  ( ‘沿 叫 見 2907e

2 9 1 4 ם  ע  ( ‘a w ) 百 姓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 9 1 5 ם  ע  ( ϋ ) 和 、來 著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 9 1 6 ק1ן  מי  〈 深 、 深 奥 的 奥 秘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應 字 在 字 面 和 隱 喩 的

意 義 上 都 更 廣 泛 地 被 使 用

2 9 1 7 ר  %· 羊 毛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sewer
修

2 9 1 8  ( ‘ ά η έ )  I 回 答

2 9 2 4 י  ^ ן  樹 枝 ，樹 葉 本 字 在 希

^ 來 文 僅 用 過 一 次 （ 詩 一 〇 

四 1 2 ) ，在 那 琪 出 現 了 未 修 正 的 寫  

法 （K eth ib  ) 和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 Q ere  ) 的 異 文 。在 K e t h i b 中 包  

含 一 個 flfe/7/l，可 能 是 受 亞 蘭 文 字 形  

的 影 響

2 9 2 5  痛 苦 、憂 傷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的 同 源 字 #

2 9 2 6  *0 ‘ ) ר^\)  押 以 被 連 根 拔 除 道 個 由

名 詞 而 來 的 動 詞 僅 用 在 H ith p e a l字  

幹

母 系 名 詞

2 9 2 6 a  ( ‘ i g g a r ) 根 、樹 幹 其

用 法 與 希 伯 來 文 十 分 平 行

本 字 2 4 次 的 出 處 中 ，每 一 次 後 面 都 跟  

著 動 詞 公/Mar י 形 成 惯 用 語 『回 答 說 』 。 

這 個 片 語 在 亞 蘭 文 的 表 達 中 ，僅 是 指 『回 

答 、回 應 J 的 意 思 。這 種 亞 蘭 化 的 表 達 方  

式 常 見 於 福 音 書 ，K J V 總 是 完 整 譯 出 此 二  

字 ，而 N I V 則 較 自 然 的 譯 爲 an sw er ’
r e p ly ， Γ 回 答 j 、 r 答 道 j 等 。

2 9 1 9 ה1  נ ? 厂 71幻 1 1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9 1 9 a  ^ 贫 窮 人 、 困 苦

人 與 希 伯 來 文 S w ? 及 其 相 關  

字 同 源

2 9 2 0 ז  נ ע 厂 7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9 2 0 a  τμ 母 山 羊 只 用 在 拉

六 1 7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921  训  雲 類 希 伯 來 同 源 字

2 9 2 2 ח1ן  ן  〈‘δ η ά ρ ) 大 樹 枝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對 等 字

2 9 2 3 ש  ^נ 〈 ‘a n a s W 没 收 、充 公 本 字 根

士 用 在 希 伯 來 文 ，情 形 類 似 ，但 包  

括 更 廣 的 刑 罰 、進 貢 等 含 義

1  見  2930a

2 ^רב* 9 2 7 ^ ‘ό τα δ」 混 合 此 用 法 與 希 伯

來 文 I 平 行 ，然 而 在 希 伯 來 文

只 出 現 了 衍 生 名 詞 י 而 字 根 並 未 出

現

2 9 2 8 רד  野 ;ן 驢 希 伯 來 文 的 平 行

字 只 用 過 一 次 （伯 卅 九 5 ) ， B D B  

認 爲 這 是 由 亞 蘭 文 借 來 的 ’但可能  

這兩者都是借來的字

2 9 2 9  r ^ y  取 ' 辱 、侮 辱 希伯

來 文 的 對 等 字 4 ^ ^ ^ /1 1' 裸 露 』 * 更 

常用於亞蘭文

2 9 3 0 ר  ר ע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9 3 0 a ר  ▽ 彳‘扣 彡 敵 人 希 伯 來 文 的  

5 r״ ( 詩 一 三 九 2 0 ) 意義也是  

Γ 敵 人 』 ，可能是由亞蘭文借  

來 的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是  

（由 I I 而 來 ）Γ仇 

敵 』 י 用得很廣泛

2 9 3 ב 1 ^ ן ן 〈 ‘以 吨 ） 草 本 、草 用 法 同 希

伯來文

見  2796 2 9 3 2 ר1ן  ש  ( €a s a r ) ה  ר ש י ע  广‘以 ”幻 十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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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3 5 ל,|  י ת ^  ( ^attlq)

衍 生 詞

2 9 3 2 a  二 十

广‘0从?〇  思 ^ ת1ן ת々 ，י # 2 9 3 3
想 、计 刻 希 伯 來 有 一 同 源 字 可 能 是 

由 亞 蘭 文 借 來 的 ，但 並 不 確 定

2797 見 ^{ת 

預 備 好 的 用 法 同 希 ד1ן 2 תי 9 3 4
伯 來 文

βa t t i q ) 互 古 （ 的 ΈΙ 子）) ,2 ^תיר 9 3 5

僅 用 於 神 ，在 但 七 9 ，1 3 ，2 2 。希 

伯 來 字 根 的 衍 生 詞 包 含 有 價 値 與 崇

高 的 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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פ
2 9 3 6 ה  !^? 统 治 者 乃 由 亞 略 得 文

^ 來 的 字  ·

2 9 3 7  3 ר! 陶ח 匠 可 能 是 亞 喀 得 文

^ ;借 用 杀

2 9 3 8 — (?®יש  件 外 衣 精 確 的 意

義 不 詳 ^

2 9 3 9 ג  ל פ  分 開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衍 生 詞

2 9 3 9 a נ  #  ( p ׳ /aW  一 半

2 9 3 9 b  〇 邱/״ (7幻 分 割 、 區

分

2 9 4 0 ח  ל פ  服 事 、敬 拜 、崇 敬 、

亊 奉 （K J V 和 R S V 皆 都 作 s e r v e ，

『服 事 』 ）

衍 生 詞

2 9 4 0 a  服 事 、 敬

拜 （只 用 在 ^ 七 1 9  )

本 字 根 的 原 始 意 義 是 ״ 劈־ 開 』或 ^ 分  

爲 二 j ，由 此 意 義 衍 生 出 耕־״ 種 田 野 j ， 

最 後 衍 變 成 「耕 耘 （即 努 力 地 從 事 ）敬 拜  

一 位 神 明 』 ，也 就 帶 出 ״ 事־ 奉 或 敬 拜 一 位  

神 J 的 觀 念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本 字 根  

只 用 在 耕 種 或 分 開 的 意 義 י 而 且 猎 起 來 沒  

有 像 亞 蘭 文 那 樣 發 展 爲 宗 敎 服 顼 的 字 眼 。

動 詞 ，知 纟 只 出 現 在 但 以 理 逬 。在 第  

三 章 中 ，此 字 ^ 基 本 意 義 用 來 描 繪 「烈 火  

窯 J 事 件 中 主 要 的 關 切 點 。在 1 2 節 י 沙  

得 拉 、米 煞 、亞 伯 尼 歌 已 拒 絕 『祺 奉 j 尼  

布 甲 尼 撒 王 的 神 （在 此 乃 單 數 ，因 爲 逍 在  

上 下 文 中 與 王 所 揀 選 的 Γ 金 像 j 平 行 ） 。 

王 無 法 相 信 有 誰 膽 敢 拒 絕 事 奉 他 所 公 開 選  

立 的 神 / 金 像 （1 4 節 ） ，並 且 他 恩 准 道 三  

人 還 有 一 次 機 會 來 順 服 他 的 命 令 。 1 7 節 吿  

訴 我 們 這 三 人 對 王 的 反 應 י 是 把 顼 惝 弄 得  

沒 有 轉 亵 的 餘 地 ：『我 們 所 事 奉 的 神 能 將  

我 們 從 烈 火 的 窯 中 救 出 來 ，王 阿 י 他 必

救 我 們 脫 離 你 的 手 J I 。現 在 骰 子 已 經 抛  

出 ，對 於 沙 得 拉 、米 煞 、亞 伯 尼 歌 的 神 ， 

其 名 聲 乃 繫 之 於 祂 能 否 拯 救 祂 的 僕 人 脫 離  

烈 火 窕 י 正 如 以 利 亞 的 神 之 名 聲 乃 繫 於 祂  

能 否 降 下 大 火 （王 上 十 八 章 ） 。然 而 ， 18 
節 淸 楚 指 出 ，這 三 人 說 出 一 些 更 激 烈 的  

話 ：『即 或 不 然 ，王 阿 ，你 當 知 道 我 們 決  

不 事 奉 你 的 神 י 也 不 敬 拜 （ 你 所 立  

的 金 像 J 。換 言 之 ，偶 像 在 沙 得 拉 、米  

煞 、亞 伯 尼 歌 的 心 中 是 如 此 謬 誤 ，以 致 他  

們 絕 不 敬 拜 或 事 奉 假 神 ，即 使 他 們 的 神 萬  

一 選 擇 不 像 祂 過 去 那 樣 施 行 一 個 特 別 的 神  

踉 ，他 們 也 不 改 變 心 意 。

我 們 要 注 意 的 是 ，但 三 章 或 其 他 地 方  

並 非 對 希 伯 來 人 之 神 的 能 力 提 出 質 疑 。相  

反 地 י 但 以 理 害 的 寫 作 正 是 爲 了 要 顯 示 出  

歷 史 的 贲 例 ，說 明 神 的 確 以 拯 救 、救 贜 的  

作 爲 與 琪 奉 祂 之 人 的 生 命 息 息 相 關 。因 此  

在 但 六 1 6 〔 H  1 7 〕 ，即 使 一 位 異 敎 的 波 斯  

國 王 （大 利 烏 ）也 宣 稱 但 以 理 所 信 的 神 能  

拯 救 他 脫 離 獅 子 的 口 。第 2 0 節 〔Η  2 1 〕 

乃 是 一 反 詰 句 ，但 顯 然 王 期 望 由 但 以 理 得  

到 答 案 י 逭 意 味 但 以 理 的 神 眞 的 能 拯 救  

他 。

C . D . I.

2 9 4 1  口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2 9 4 2 ם5   手 掌 用 法 如 衍 生 自

的 希 伯 來 文

2 9 4 3 ו  רי ט סנ פ  —  種 弦 樂

器  ·

本 字 無 疑 是 由 希 臘 文 / ^ / 化 咖 /2 借 來  

的 ，這 個 字 經 常 出 現 在 L X X 用 來 翻 譯 希  

伯 來 文 豎 琴 J 。參 見 Ζ Ρ Ε Β  IV  י 
頁  320 中  M usic ; M usica l In s tru m e n t 項

下 的 討 論 （ 有 關 借 用 的 日 期 問 題 ’ 
參  2887 ( י  。

2 9 4 4  0 ל  ז י ס 似2־心 鐵 參 希 伯 來 文 Mr■

z e /。在 赫 文 、亞 喀 得 文 、烏 加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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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4 5 ס  ר פ  (p eras)

2 9 4 5

2 9 4 6

2 9 4 7

2 9 4 8

2 9 4 9

文 、希 伯 來 文 和 亞 蘭 文 中 י 這 種  

“ b ” 和 “ p” 的 變 化 י 暗 示 它 不 是  

源 自 閃 語 ，可 能 是 源 自 印 歐 語 系 。 

參 考 古 拉 丁 文 ferzum

ם ר פ  破 開 兩 半 、分 開 希

伯 來 文 類 似

衍 生 詞

2 9 4 5 a ם：־  ^  可 能 是 半 彌 那

( K B ，半 舍 客 勒 ） 本 字 可  

能 在 但 五 2 5 用 作 文 字 技 巧 ， 

是 顯 在 牆 上 的 手 所 寫 的 字 之  

一 ，『彌 尼 、彌 尼 、提 客 勒 、 

烏 法 珥 新 』 。本 字 可 以 當 成 是  

說 「一 彌 那 、一 舍 客 勒 和 半 彌  

那 （或 半 舍 客 勒 ） _ !，這 沒 有  

什 麼 意 思 ，而 但 以 理 將 之 解 釋  

爲 動 詞 「數 算 』 、 稱־״ 重 』 、

^ 分 裂 』 。最 後 的 励 詞 因 爲 和  

波 斯 文 相 似 ，可 能 是 一 個 雙 重  

的 文 字 技 巧 י 當 時 波 斯 快 要 征  

服 伯 沙 撒 。 ^ 烏 法 珥 新 這 個  

字 是 連 接 詞 和 』加 上 / / r e s  
的 複 數 組 合 而 成

פכר;  撕 裂 、 分 開 （ 罪 ）

希 伯 來 文 的 用 法 更 字 面

ש ל ק  使  不 同 只 用 在

拉 四  18 ( !^1¥ 作  tra n s la te  Γ 譯  j  )
。也 用 在 希 伯 來 文 和 亞 喀 得 文 י 意 義  

更 廣 י 指 『解 釋 J

複 製 乃 由 波

斯 文 借 來 的 字

解 釋 也 用 在 亞 喀 得

文

衍 生 詞

2 9 4 9 a ר  # )  Ο / Μ α ι ν ) 解 釋 （一 個  

夢 ）本 名 詞 在 希 伯 來 文 用 過 一  

次 ，在 傅 八 י 1 乃 指 一 般 性 的  

解 釋 。在 昆 蘭 團 體 所 寫 的 註 釋  

中 ，此 乃 解 經 敍 述 中 的 標 準 引  

言 。一 句 聖 經 句 子 後 面 會 接 著  

這 個 字 ，意 思 是 ז 它 的

解 釋 是 ： J

2 9 5 0 ם  תג פ  命 令 、字 、本 務

乃 由 波 斯 文 借 來 的 字

2951 ח  ה ? t o y 開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2 9 5 2 י  ה ?  寬 度 字 根 网 仏 在 希 伯

來 的 意 義 是 『成 爲 寬 廣 』 י 但 希 伯  

來 衍 生 詞 更 是 特 指 是 單 純 的 j ，

ז 容 易 受 引 誘 的 j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並 沒 有 逭 樣 的 用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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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3

2 9 5 4

2 9 5 5

2 9 5 6

2 9 5 7

2 9 5 8

א ? ץ  向 、渴 望 可 能 與 希 伯

來 文 紐 65  I I 有 關  • ·

衍 生 詞

2 9 5 3 a  事 物 （很 明 顯

是 某 些 渴 望 的 事 物 ）

* ע3צ  ( Y 6 a V  I 浸 泡 、满 的 參 希  

伯 來 文 治心 ‘ 「染 j 。用 於 p a e 1 和 

H ith p ae l 字 幹

ד5ן 邊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א ל ?  r>״r f 0 9 旨 意 本 字 的 希 伯 來 文  

對 等 字 （ ) 也 用 來 指 壞 的 目 的

? ״1ל י ?  公 我 的 行 爲 、公 我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只 在 但 四 2 7 〔 A  
2 4 〕出 現 這 個 常 見 的 希 伯 來 字 根

ר?5 א  頭 部 用 法 同 希 伯

來文

2 9 5 9 א*  》？ « t e V 禱 告 用 在 p a e 1 字

根 。沒 _ 用־ 在 希 伯 來 文 。希 伯 來 文  

主 要 是 用 的 H ith p a e l字 幹 。

參 阿 拉 伯 文 的 m /5 禱־״  吿 j
·‘

2 9 6 0 ח*  ל ?  繁 榮 、 茂 盛 用 在

H a p h e l字 幹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字

2 9 6 ם 1 ?ל  « β τ η ) 形 像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只 有 但 三 1 9 用 『他 臉 的 形  

象 J 指 ״ 態־ 度 j ，但 這 種 延 伸 意 義  

沒 有 在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中 發 現

2 9 6 2 ר9  ?  鳥 類 希 伯 來 文

2 9 6 3 ר9ןן  י  公 山 羊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的 ，然 而 ，此 希 伯 來 字 只 用  

在 但 ^ 理 逬 、以 斯 拉 記 和 歷 代 志  

下 ，可 能 本 身 就 是 由 亞 蘭 文 借 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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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δ έ (； 接 受 逭 個 來 自 名 詞 的) 2 ל♦5יו 9 6 4
3^詞 只 用 在 P a e l字 幹

前 面 、之 前 、因 為； ^；2 ל 9 6 5
當 後 面 跟 著 ^ 時 ，乃 因 爲 道 個 逭 

個 非 常 普 遍 的 亞 蘭 文 前 脰 詞 常 有 Γ 

或 Λο/ 在 前 。本 字 更 常 用 來 表 因 

位י果 ，而 不 僅 備 是 表 位 膻 的 前 後 

( 歷 的 前 後 常 用 ( 2966a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ם 2 קד 9 6 6
之 前...........2 9 6 6 a  在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前 置  

詞  q e d e m  ^ 0  lipne 
較 早 的 時 ה 2 ?ךן! 9 6 6 b

間

g a r f m a y ) 前 者 、 首)י ׳^ ל ? 2 9 6 6 c
· 先丨

天 使 、聖 徒 這 是 ש די ? 2 9 6 7
非 常 普 遍 的 希 伯 來 文 字 根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的 唯 一 用 法

興 起 、 站 立 用 法 廣 ם 2 קו 9 6 8
而 且 非 常 像 它 的 希 伯 來 文 對 應י泛

字

衍 生 詞

法 令 、規 則 ם 2 ק: 9 6 8 a

2 9 6 8 b DJ5 (q a y y d /m )  & 耐 、拷 欠

f i 這 兩 個 衍 生 詞 表 現 出 這 個״ 
字 根 意 義 的 自 然 延 伸 ，但在希 

伯來文卻未有此用法 ：1 ־

殺 本 動 詞 乃 是 學 習 希 ל ס 2 ק 9 6 9

用 作 詞 形 變 化י^來 文 ^ 生 很 熟 悉 

範 例 的 動 詞 。本 動 詞 在 希 伯 來 文 只 

; 出 現 三 次 （伯 十 三 15 ; 廿 四 14 
詩 一 三 九 1 9 ) ，可 能 是 由 亞 蘭 文 借 

用 到 希 伯 來 文 的 字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出 現 在 早 期 亞 蘭 文 的י中 用 了 七 次

( 碑 文 （ K B

V et o r ) 膝 關 節 、困 難 的 問 題) 2970 קטר

可 能 原 來 意 思 是 打 一 個 結  

( K B ) ，因 此 有 結 、關 節 、 

問 題 等 意 思 。在 亞 喀 得 文 有 同  

源 字 ，但 在 希 伯 來 文 則 無

2971 ם  סי  夏 天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qayis  .
0

yam ר!ים DJ? (qayyam) י (
見  2968a ， b

2 9 7 2 ס1קן^  ר  七 弦 琴 、 箏 本 字

^ 借 於 希 臘 文 恤 心 心 。關 於 本 字 和  

其 他 由 希 臘 文 借 來 的 字 對 於 但 以 理  

咨 寫 成 的 年 代 有 何 意 義 ， 請  

參  ， 2887

2 9 7 3 קל   聲 音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如 /

2 9 7 4 א  קן  ίΥ τ ιά ；״ 獲 得 、買 用 法 如 希 伯

qana  I

2 9 7 5  生 氣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的  

一 限 資 “ 中 ，本 動 詞 是 用 指 王 的 憤  

怒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字 用 於 神 和 人  

兩 者

衍 生 詞

2 9 7 5 a  η?,? ( 神 的 ）愤 怒

2 9 7 6 ת  ץ ק  終 结 從 字 根 i f ，衍 生

而 來 ，^ 1個 字 根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是  

「切 開 J

2 9 7 7 א：1ק ，ע  呼 叫 、大 聲 讀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I 。希 伯 來 文 钟 冷 ’ 

I I 是 指 Γ 相 逢 、遇 見 J ，未 用 於 聖  

經 亞 蘭 文

2 9 7 8 ב  ד ק  接 近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在 希 伯 來 文 動 詞 的 意 義 也 是  

Γ 接 近 j ，但 使 役 動 詞 包 括 ז 獻 祭 J 
的 含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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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irya) 2979 כןריה q) ?רלא ir y a 9)

衍 生 詞

2 9 7 8 a  戰 爭 由 敵 意 的

情 況 下 ， 「接 近 』道 槪 念 衍 生  

而 來

2 9 7 9 ה；ר!ר   ( q i r y a ) י ל,ריא   ( q i r y V ) 成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2 9 8 0 ^ו  ל  角 如 希 伯 來 文 ，是 指

動 物 的 角 ，也 是 指 用 來 當 作 一 種 樂  

器 的 角

2981 ץ  קר  ( V r a y  碎 片 和 励 詞

( 吃 ）連 士 ： r 吃 一 碎 片 J י 是 一 惯  

用 語 י 意 思 是 「中 傷 、抨 擊 j ，道  

個 惯 用 語 在 亞 喀 得 文 出 現 相 當 多  

( 如 在 亞 馬 拿 碑 文 中 ）

2 9 8 2 真 קש־ם  理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字 只 用 過 二 次 （箴 廿 二 21 ) ; 可 能  

本 身 就 出 自 亞 蘭 文

見 分 " 以5 2972 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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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3

2 9 8 4

2 9 8 5

2 9 8 6

2 9 8 7

ש א ר  頭 、 领 袖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其 中 間 的 母 音 丨 一 也  

在 烏 加 列 文 中 發 現

ב כ ר  ( r W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9 8 4 a ב  ר  大 的 用 在 名 詞 是

指 『領 袖 、官 長 』 י 複 數 有 字  

母 遺  ®  現 象 （ re d u p lic a tio n  )
艮卩 י

2 9 8 4 b  無 數 、 萬 只

用 於 但 七 1 0 , 表 極 大 的 數 目  

「葆 萬 J 。希 伯 來 文 對 等 字 也  

曾 如 此 用 過 ，但 在 拉 二 6 4 中 

似 乎 是 指 字 面 的 『一 萬 』 ，與  

尼 七 6 6 平 行

2 9 8 4 c ?ן3ר  ך  ( r a W b d n ) 主 、 贵

族

$ה ר  ( V 6 W 長 大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衍 生 詞

2 9 8 5 a  大

עי כי ר  見  2986b

ע3ר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9 8 6 a  〈，a r f t a ״ ) 四

2 9 8 6 b עי3ר  י  W  第 四 這 些

數 ^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數 字  

「四 十 j 未 出 現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ב ר כ ר  的 複 數 ，見  2984a
的 複 敝 見 י 

2984a
י כ ו9ר  見  2984c

愤 ר^ז 怒 希 伯 來 文 也 用 本

^ 根 的 字 面 意 義 「 露 撼 j ，『搖  

勋 _1。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只 出 現 特 殊  

用 法 ^ 生 氣 J

衍 生 詞

2 9 8 7 a  " · 押 以 愤 怒

2 9 8 8 (V f lr a Z )腳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但 在 資 料 有 限 的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使 用 

情 形 不 像 希 伯 來 文 那 麼 廣 泛

2 9 8 9 喧 囂 用 於 H ap h e l 
字 幹 。也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發 現 ，但 並

不 常 見

外 貌 只 發 現 帶 字 尾 的ו 2 ר 9 9 0 

(但 二 31 ; 三 25 ) ，出 自 常 

見 的 字 根 τά。 ，但 此 字 根 未 用 於 聖

經 亞 蘭 文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ח 2991 רו
風 、靈 用 法 同 ס 2 רי 9 9 1 a

希 伯 來 文 ，可 能 有 人 會 注 意 

到 ，舊 約 中 『聖 靈 j 這 詞 只 出 

現 過 兩 次 ：詩 五 一  1 1 〔 Η 
1 5〕；赛 六 三 10 ; 在 間 約 時 

期 ，從 「主 的 靈 』轉 變 爲 『聖 

靈 J ( 也 用 於 D S S  ) 的 發 

展 ，可 能 部 分 是 爲 了 迴 避 主 的 

聖 名 。可 能 是 由 但 以 理 咨 所 用 

的 『聖 神 的 靈 』發 展 成 最 後 的

用 法 「聖 靈 J 
聞 用 法 同 希 伯 ס 2 רי 9 9 1 b

* 來 文

興 起 用 法 很 像 希 伯 來 ם 2 רו 9 9 2

文

衍 生 詞  

r i i m ) 高) ם 2 רי 9 9 2 a

2 9 9 3 。秘 密 乃 由 波 斯 文 借 來 的 

在 七 十 士 譯 本 中 的 翻 譯 很 自 然י ¥
地 譯 爲 希 臓 文 的

遠 方 的 用 法 如 希 伯 ;2 ךחיה 9 9 4
1̂/來 文 的 Γδ

憐 憫 用 於 複 數 2 מ9רח 9 9 5
形 1以 表 強 & 的 程 度 。在 希 伯 來 文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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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9 6 ץ  ח ר  (r9has)

用 到 י 希 伯 來 文 也 用 字 根 r5/7am

2 9 9 6 ץ  ס ן  信 靠 用 於  H ith p ea l
字 根 י 诗 在 亞 略 得 文 中 發 現 ，但 是  

未 在 希 伯 來 文 中 發 現

ל) ד  (^έαΛ) 見  2991b

2 9 9 7 ) ון?ןא  V m a v 抛 掷 用 法 如 頗 罕 見 的

希 伯 來 文 I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用  

了  1 2 次

2 9 9 8 ה  ע ר  Λ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2 9 9 8 a  好 意

2 9 9 8 b מו  ע ר  思 想 本 字

根 的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是 ra - 
表 現 了  " ‘ 音 的 轉 換 （參  

V r q 轉 爲 。但 希 伯 來  

文 ^ 用 rV7的 衍 生 詞 在 傅 道 密  

及 詩 一 三 九 2 中 ，可 能 是 帶  

亞 蘭 味 的 用 法

2 9 9 9 ו3ר^   興 盛 的 用法像希

伯 來 文 中 由 心 ^!/7衍 變 來 的 對 等 字

3 0 0 0 ע  ע ר  擠 签 、震 碎 用法像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 4 Ρ־ ( 注 意 音 的 轉  

移  s r  ) · ·

3001 ם5ך   踩 、踐 踏 用 法 像 希 伯

^ 文 的 對 等 字 ，但 這 對 等 字 並 不 常  

見

3 0 0 2  S” 刻 、谷 名 在 但 以 理

^ 中 的 亞 蘭 文 部 分 出 現 一 次 （十 21 

) ，可 能 是 由 亞 蘭 文 借 用 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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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3 0 0 3  樂 器 很 明 顯 是 一

種 四 弦 的 三 角 形 樂 器 。希 臘 文 的 對  

等 字 乃 是 很 難 確 定 是 由  

閃 語 借 到 希 臘 文 ，或 是 由 希 臘 文 借  

到 閃 語 。有 關 但 以 理 密 的 希 臘 文 對  

該 卷 逬 的 寫 成 年 代 之 影 诹 · 參  

見  2887 י 

3〇〇4  » 押 0 ，押 ，> 長 大 、變 大 本 動 詞 也  

用 在 希 伯 來 文 י 但 只 限 於 約 伯 記 ， 

可 能 在 約 伯 記 是 帶 亞 蘭 味 的 用 法 或  

古 希 伯 來 文 的 方 言 變 化

衍 生 詞

3 0 0 4 a  大 、多

3 0 0 5  見 證 希 伯 來 文 的  

^ 等 字 僅 出 現 一 次 ，用 於 約 伯 記 ， 

此 字 曾 以 強 調 形 紜 /1 ^ ^ 治，用 於 創 卅  

一  4 7 拉 班 所 用 的 部 分 語 言

3 0 0 6  8) פ  שו u m ) י ק(יפ   ( s i m ) 設 下 、

製 造 用 法 如 非 常 常 見 的 希 伯 來 文 對  

等 字

3 0 0 7 ר  ס _  邊 未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3 0 0 8 變 ק{יב  成 白 髮 複 數 形 的 分 詞

用 作 名 詞 指 『長 老 J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3 0 0 9 ל  נ ^  考 慮 、沈 思 本 字 之 希

伯 來 文 對 等 字 很 常 用 ，而 且 意 義 甚  

廣 י 與 「洞 察 力 、謀 略 、注 意 力 、 

成 功 《1 等 含 意 有 關

衍 生 詞

3 0 0 9 a ^ני  ^י  (^ ά /ό Γ ίά η ύ) 洞 察

力

3 0 1 0  H J# 恨 複 數 形 的 分 詞 作 名

詞 用 時 是 指 「仇 敵 』 ，用 法 類 似 希  

伯 來 文

3〇11 ( V W ) ( 頭 上 的 ）頭 髮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紜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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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1 2

3013

3 0 1 4

3 0 1 5

3 0 1 6

3 0 1 7

3018

3 0 1 9

3 0 2 0

·ש
זאל ·̂ ~ ^ ，的 問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 

5Λ׳ w /  — 字 未 出 現 於 聖 經 亞 蘭 文

衍 生 詞

3〇12a  事 物 、 要

求 同 樣 的 語 義 發 展 也 出 現 於  

希 伯 來 文

源 不 詳 。希 伯 來 文 所 用 的 励 詞 r 強  

藜 ’ 玷 汚 』 可 能 與 此 字 有 關 。 

但 《ΑέβτάΖ也 可 能 是 一 借 用 字

3021 ^זדר♦   挣 扎 、 奩 鬥 用 於

H ith p a e l字 根 ，未 在 希 伯 來 文 出 現

衍 生 詞

_ר  其 餘 、 餘 剩 希 伯 來  3〇2 la ?דור  « #  反 抗

文 的 對 等 字 爲 ·y /z7 ׳ r?r

稱 讚 、 讚 美 用 於  

P a e l字 幹 י 同 希 伯 來 文 對 等 字  

shabah  II

ם31ק · 支 派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然 י 5^ 這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常 見  

的 意 ^ 「王 權 、權 杖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卻 付 諸 闕 如

ב ?י ^ ' 火 焰 有 一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語 只 出 現 在 伯 十 八 5 。 目 前  

不 能 歸 結 那 一 個 字 是 源 自 另 一 字 ， 

或 是 這 些 字 都 是 本 來 就 在 自 己 的 語  

言 中  · ，

ע3 ^  七 參 見 相 對 應 的 希

伯 來 文

留 下 、使 之 孤 單 這  

個 亞 蘭 文 是 對 應 希 伯 來 文 的  

‘ δ ζ Μ 。圾 有 名 的 用 法 是 耶 穌 在 十 字  

架 上 喊 叫 時 引 用 詩 廿 二 1 〔 Η  2 〕 ， 

她׳ 所 用 的 亞 「说 文  

表 示 希 伯 來 文 的 ׳ 如 以 /加 ？（太 廿 七  

46  )

3 0 2 2 ת  שד ·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0 2 2 a ·^זת ，זת  ^  六

3 0 2 2 b זו?יו  ·̂ 六 十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顯 示 常 見  

的 s h / t 互 換 。本 字 根 唯 一 的  

問 題 是 出 現 在 拉 六 3 ，在 那 褒  

提 到 第 二 聖 殿 有 六 十 肘 寬 ，六  

十 肘 髙 ，但 預 期 的 數 字 則 爲 廿  

肘 寬 ，廿 肘 髙 。如 果 作 者 可 以  

提 出 一 項 建 議 ， 那 麼 在  

此 這 個 數 字 ，六 的 複  

數 形 ，可 能 與 二 的 複 數 形 弄 混  

了 （二 的 複 數 形 除 此 處 外 未 用  

來 指 二 十 ） 。在 希 伯 來 文 二 的  

雙 數 乃 是 。這 兩 個 字  

格 外 地 相 似

3 0 2 3  * ΐη ^  (3 /ι·ζνά) 1 成 爲 相 像 甩 於

P a e l字 幹 。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字  

在 H ip h i l字 幹 意 指 「使 之 相 像 j

3 0 2 4 被 ־קזוה 11♦  設 定 、 製 作

用 於 H ith p a e l字 根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字 乃 用 於 P i e l字 根 。在 亞 蘭 文 與  

希 伯 來 文 一 樣 י 用 得 更 廣 的 是 其 同  

義 詞 或 ·Km

混 ·^:·ש 淆 未 見 於 希 伯 來

文 י 但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字 與 本 字 類  

似

^ל · 王 的 妻 子 或 妾 妃 僅  

用 於 複 數 形 （但 五 2 ，3 ， 23 ) ，來

3 0 2 5 ר  שו  踏 希 伯 來 文 由 s /m r
I I I 來 的 同 源 字 也 是 指 『牆 J ，但 更  

常 用 的 希 伯 來 文 同 義 詞 是 出  

自 p m A 字 根 ） ，此 字 未 出 ^ 在 聖 經  

亞 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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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2 6 ת  ח ש  (sK ha t)

3 0 2 6 ת  ס ז ·̂ 敗 壞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3 0 2 7 遞 ־^יזב  送 未 用 於 希 伯 來

文 ，可 ^ 是 從 亞 喀 得 文 借 來 旳 字 。 

在 亞 喀 得 文 中 ，這 字 是 從 励 詞  

的 使 役 励 詞 字 幹 （S hape l ) 發 展 來 的

3 0 2 8 א  ?י שי  Γ ) 帶 到 一 個 结 局 、

終 结 、完 ^ 就 像 上 面 的 励 詞 י 這  

可 能 是 從 亞 喀 得 文 励 詞 p f i  ( 與 希 伯  

來 文 的 丨 @ 5 ׳ 同 源 ）的 { ^ 役 形 借 用  

來 的

3 0 2 9  0 ב‘  כ ש AA：w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0 2 9 a  5 ב51ן^  床 本 字 根

在 ^&伯 來 文 中 常 見 י 其 衍 生 詞  

用 法 也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字

3 0 3 0  這 是 励 詞 " 化 /的 字  

形 ，這 字 在 亞 喀 得 文 影 響 下 有 一 使 役  

形 （S haphel )

3031  居 住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字

衍 生 詞

3 0 3 1 a  ^ ן51מ  居 所

( /&的 居 所 ，在 耶 路 撒 冷 ）

3 0 3 2 ה  ל ש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本 動 詞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י 還 有 類 似 的  

衍 生 詞

3 0 3 2 a ה  # ·  安 定 、 自在

3 0 3 2 b  安 定 、 繁

榮

3 0 3 3 ח1־ק  ל  送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字  *

3 0 3 4 的 中 有 權 勢 、统治

衍 生 詞

3〇3如 统 ·ק̂זו1  管 、 治
理 ·

3 0 3 4 b  有 權 能 、權

柄 本 字 根 也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B D B 認 爲 是 屬 於 較 晚 期

的 ，但 它 的 衍 生 詞 （ ）曾  

出 現 在 烏 加 列 文 （編 按 ：所 以  

應 該 不 是 晚 期 ） ， 乃  

是 L ev ia th an  ( 立 韋 亞 坦 ，編  

按 ：參 1089b ) 的 別 名 （A is- 
W U S 編 號 2612 ) 。在 阿 拉 伯  

文 的 字 形 產 生 了 『蘇 丹 』的 頭  

銜 （編 按 ： 蘇־1 丹 』乃 回 敎 君  

主 或 土 耳 其 皇 帝 的 稱 呼 ）

3 0 3 4 c םו1  ל ^ 统 治 者 、官

貝 _

3〇35 ם  ל _̂ 成 爲 完 全 、被 完 成

衍 生־ 詞

3〇3 5 a #ם   繁 榮 、繁 茂

本 動 詞 及 其 衍 生 詞 與 廣 泛 使 用  

的 希 伯 來 文 對 等 詞 相 似

3 0 3 6 名 ·$ם  字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應 字 shdm

3 0 3 7 毁 ש©ד*  壞 用 在  H a-
p h e l字 幹 ，類 希 伯 來 文 的 動 詞 。但  

在 希 伯 來 文 是 用 在 N ip h a l字 幹

3 0 3 8  (sKmayin)欠 、欠 空 、欠

上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詞 י 這 個 雙

數 名 詞 可 兼 指 大 氣 層 的 天 空 、滿 天  

星 斗 的 天 空 、· 和 神 與 天 使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3 0 3 9 ם  !^ ·  被 驚 骇 僅 用 在 但 四

1 6 , 但 以 理 徑 中 的 希 伯 來 文 部 分 就  

是 以 本 字 指 r 毀 壞 可 憎 之 物 』 ，但  

十 二 1 1 等

3 0 4 0  叩 中 聽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詞

3041  太 陽 這 是 閃 語 常 見  

的 Γ 太 陽 』一 字 ，出 現 在 希 伯 來  

文 、亞 喀 得 文 、阿 拉 伯 文 。在 烏 加  

列 文 是 用 י 這 個 字 形 也 可 見 於  

亞 喀 得 文

3 0 4 2 ש  מ # 服 事 與 上 字 Γ 太

陽 ·！無 關 י 可 能 是 由 埃 及 文 借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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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1 ה  ת ש  (sK ta )

的 字

3 0 4 3  _  牙 齒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

在 希 伯 來 文 本 字 是 由 衍 生 而  

來 ，意 思 是 「使 之 銳 利 J

njV? 見  2778a

3 0 4 4 ה  —  ί^ Λ ά ‘ ~ 短 暫 的 時 間 、一 會

兒 來 源 不 詳 。有 一 亞 喀 得 文 的 同 源  

字 意 爲 『時 間 、小 時 ■1。有 人 以 爲  

本 字 可 能 是 從 希 伯 來 文 注  

視 j 衍 生 而 來 ，但 B D B 及 K B 對  

此 質 疑

3 0 4 5 ט  פ ^ז  審 判 參 希 伯 來 文 對 等

_ 項 下 的 ‘ 論 ，希 伯 來 字 包 括 政 府  

多 方 面 的 功 能  行 政 、： 事 、立

法 、司 法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中 （拉 七  

2 5 ) ，此 字 明 顯 主 要 用 來 指 司 法 方  

面 ，這 不 是 因 爲 這 字 的 意 義 有 所 改  

變 י 而 是 因 爲 政 治 情 勢 的 不 同

ר פי sh) ^ז a p p ir )  M. 3040a

3 0 4 6  5 $ ר  美 好 的 、 合 宜 的 其

^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詞 更 強 調 美 麗 的 觀  

念 ，這 意 義 也 出 現 在 亞 蘭 文 的 一 個  

衍 生 詞 中

衍 生 詞

3 0 4 6 a  ( s A a p p i r ) 美 好 、 （

樹 葉 的 ） 美 麗  

3 0 4 6 b  破 曉 （

美 鹿 的 ） 與 上 述 字 根 的 關 係  

不 詳

i^A’p a r p a r ) 見  3046b

3 0 4 7  py· 腿 就 像 希 伯 來 文 一 樣 ，

本 字 是 指 腿 的 下 半 部 ，當 用 在 人 的  

形 體 時 ，就 是 指 小 腿 （値 見 於 但 二  

33 ) 。腿 的 上 半 部 י 也 就 是 大 腿 則  

稱 之 爲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用 法  י
也 用 來 指 祭 牲 的 上 半 部 之 腿 。 

字 根 在 希 伯 來 文 也 有 出 現 ，是 ·y/nvy

3 0 4 8 א  ， #  解 開 、放 愁 、滞 留

在 P a d 字 幹 爲 開 始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妫 加 5 意 指 『任 由 ，釋 放 J 。

「居 住 、住 宿 』的 意 義 很 明 顯 是 出  

自 在 露 镫 區 解 開 行 李 袋 等 。怎 樣 發  

展 到 「開 始 J 這 個 意 義 則 不 淸 楚 。 

很 奇 怪 地 是 ， 希 伯 來 文 動 詞  

/^ / a /  III  跫 「汚 染  J ，且 其  H iph il 
^ 幹 有 一 無 法 解 釋 的 意 義 ，即 ־1 開 

始 J

3 0 4 9 爲 שררן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本 動 詞 未 用 於 亞 蘭 文 ，但 在 希 伯 來 文  

則 一 般 皆 指 「發 出 嘶 嘶 聲 、吹 哨 j 
3 0 4 9 a קי  רו ש מ  (m a 8 h rd q i) 風 笼  

見  Z P E B ，I V ，頁  320

3 0 5 0 爲 ישרש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 0 5 0 a  根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詞  

3〇5〇b ^זרש、  連 根 拔

起 、驅 逐 出 境 未 修 正 的 寫 法  

: shrshw
ί

見  3027a

3051  飲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 

¥ 役 励 詞 ׳ ־ 給 … … 喝 j  ( 希 伯 來  

文 ) 未 出 現 在 聖 經 亞 蘭 文

衍 生 詞

3 0 5 1 a  筵 席 、 宴

會

וי1שף  見  3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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ת
ΓΓδατν»打 破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3052 כר 

的 同 源 字 ·sr/iMar。注 意 s h / t的互換

r r d i r a ，） 見 2669d א ל ד ^ ו

706^回 來 用 法 同 希 伯 來 文 的) 3053 תוב 
同 源 字 m m ，包括恢復和回稷一個 

答 案 。在 希 伯 來 文 常 見 的 副 詞 用  

法 ：再 做 某 件 事 （『重 來 再 做 j )
未見於聖經亞蘭文

3054 !ηρ  受 到 驚 嚇 、震 驚 未

用於希伯來文

公 牛 、年 輕 的 公 牛 （獻 3055 ר〗ת
祭 用 ）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shdr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乃 是

shTishi
3 0 5 8 d ו  תי ^ מ  ^ ，但办 ^  三 十

3 0 5 9  ?1抑 那 衮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是  s/15m י sfwmm&

3 0 6 0 ה  מ ת  ( Τ τ η α Α )奇 亊 （B D B  ) 、神 碛

( K B  ) 本 字 在 希 伯 來 文 有 一 同 源  

的 動 詞 r 受 到 驚 愕 』 。但 本  

名 詞 在 但 以 理 铿 （四 2 ，3 〔 A  3 : 
3 2 ，3 3 〕 ；六  2 7 〔 A  2 8 〕 ）三 次 出  

現 י 都 是 在 Γ 神 踉 、奇 事 』 （，5 / 和  

fm a /z  ) 這 樣 的 辭 句 中 ，非 常 類 似 希  

伯 來 文 ’5 / 和 。這 些 字 在 但 以  

理 啓 中 是 指 從 烈 火 窯 與 獅 坑 中 救 出  

的 神 踏

之 下 用 法 如...........t ch〇t j  A) ת חו 3 ת 0 5 6 ■ «
希 伯 來 文 是 指 天 下 的 事 （但  

七 27 ; 耶 十 11 ) 或 樹 蔭 下 （但 四

）〔9 ， 1 8 1 2 ，2 1〔 A

3061 א  תנ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希 伯 來 文 、亞 喀 得 文 、阿 拉 伯 文 皆 用  

本 字 根 動 詞 「重 複 、重 做 J ( 希 伯  

來 文

3 0 5 雪 ו^לג 7 用 於 明 喩 י 是 指

白 ，同 希 伯 來 文 同 源 字  

תי לי ת  見  3058c

3 0 5 8 ת  ל ת 叫 以 爲 下 列 字 之 假 設 字 根 ：

3〇5 8 a 拎־11  r r t o i ) 三 陰 性 形 爲

用 法 如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从 5 /加/1。注 窓 在 本 字 與  

下 面 幾 個 衍 生 詞 中 比 / 丨 的 互  

換

3 0 5 8 b  7 第ו^נלת ( 三 、即 笫 三  

位 统 治 者 、三 者 之 一 （但 五  

1 6 ， 29 ) /a /r t ( 但 五  7 ) 乃 是  

與 本 字 同 義 的 另 一 字 （B D B  ) 3 0 6 2
或 本 字 之 異 文 （K B  )

3 0 5 8 c תי  לי ת  第 三 （在 一

系 列 事 物 中 ） 、序 數 和 希 伯  

來 文 一 樣 ，由 三 到 十 的 序 數 有  

二 個 長 “ i” 的 母 音 挿 入 。希  3 0 6 3

3 0 6 1 a ן  י תנ  第 二 僅 見

於 但 七 5
3 0 6 1 b ת  ו ע נ ת  ( Η η ρ ά η ύ Ι ) 第 二

次 僅 見 於 但 二 7
3 0 6 1 c 二 קנריו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源 字 是 。至 於  

“ η ” 異 化 到 “ Γ” 的 現 象 （參  

K B ) ，我 們 可 以 注 意 到 很 有  

名 的 例 子 ，即 希 伯 來 文 的 办 扣  

「兒 子 』轉 變 爲 亞 蘭 文 的 6 a r
3 0 6 i d ו  תי ר ת  第 二 ， 乃

序 數

ת ו נ י נ ת  ( t in y a n u t)  3061b

^יא תקו  (邮 吻 圣 ，） 長 官  （k b 、

N I V ) 乃 不 知 名 地 區 的 省 長 官 銜

見 הקןיח  3065c

(T g a (； 重 量 與 希 伯 來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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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6 4 ל  ? ת  (Vqan)

·5Λδ^α/ 同 源

衍 生 詞

3 0 6 3 a  舍 客 勒 參  p V a j
討 言 ^牆 上 出 現 手 寫 的 字

3 0 6 4 按 ו^?ו  秩 序 希 伯 來 文 的 同

義 詞 也 是 指 使־״ 伸 直 』之 意 。在 亞  

喀 得 文 有 同 源 字

3 0 6 5 ^ןח   " 扣 以 長 得 强 壯 希 伯 來 文 的

對 等 詞 可 能 是 一 亞 蘭 化 的 字 י 傲 在  

約 伯 記 和 傅 道 甯 中 發 現 ，但 B D B 說  

這 個 字 是 屬 於 晚 期 出 現 的 י 並 無 證  

據 可 證 明 此 點 。亞 蘭 文 的 影 響 現 在  

被 認 出 是 比 被 擄 時 期 早 得 多

衍 生 詞

3 0 6 5 a  能 力 、大 能

3 0 6 5 b  Ρήρρ 大能

3 0 6 5 c 强 סקןיח  壯 、大 能

ו רי ת  見  3061c

3 0 6 6 大 ו?רע  門 、門 最 自 然 的 想

法 是 本 字 和 希 伯 來 文 i a k r ( 「大  

門 J ) 有 關 ，不 過 這 便 意 味 著 在 亞  

蘭 文 的 字 形 中 有 字 母 顚 倒 的 情 形  

( 參 B D B ，頁 1 0 4 4 ， i  ‘r 項 下 的  

說 明 ） 。就 像 希 伯 來 文 一 樣 ，因 爲  

城 門 是 一 城 行 政 中 心 所 在 ， ״ 大־  

門 J 就 成 了 代 表 王 的 宮 殿 、王 宮 的  

字

3 0 6 7 ע  ר ^  ( i s r s y 看 門 者 、守 門 者  

ו1 תי ר ן  (tartln) Μ 3 0 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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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久 以 來 ，新舊約神學字詞的硏究被認定是極具價値的。w .  E·  V i n e 的字 

義 硏 究 馳 名 於 新 約 領 域 ， 《新約神學詞典》

這 部 經 典 之 作 如 今 已 有 另 一 部 鉅 著 《舊 約 神 學 詞 典 》 7 7 ^ 〇h g z c״ a /

與 之 匹 配 ，也 是 分 成 若 干 冊 付 梓 。 

本 書 乃 遵 循 上 述 神 學 詞 典 的 傳 統 ，但是以一個實用而非巨細靡遺的方式來  

進 行 .。忙 碌 的 牧 者 ，或 是 熱 心 的 敎 會 同 工 ，在時間不許可或不具專業硏究之背  

景 下 ，亟需一本合用的工具書以學習希伯來聖經重要的神學字詞。本書的編輯  

們 和 慕 迪 出 版 社 都 堅 信 ：要 正 確 瞭 解 舊 約 神 學 字 詞 ’ 就 必 須 先 信 服 聖 經 眞 理 。 

屣 靈 的 事 惟 有 『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林 前 二 1 4 ) 。因 此 ’ 大 約 在 十 三 年 前 ’ 

我 們 召 集 了 四 十 來 位 福 音 派 的 學 者 ，請 他 們 撰 寫 舊 約 重 要 神 學 專 詞 定 義 的 專  

文 ，以 幫 助 弟 兄 姊 妹 解 經 。

字 詞 硏 究 並 非 要 帶 領 人 對 舊 約 經 文 （或 任 何 經 文 ）全 盤 瞭 解 。字義永遠取  

決 於 上 下 文 。它 們 有 一 群 意 思 ，因 而 ’̂ ^ ^ 有 時 可 以 意 爲 『說 』 ，有 時 意 爲 『命 

令 』 ，如 此 則 一 方 面 與 相 同 ，另 一 方 面 與 意 思 重 叠 。字詞的語源不  

一 定 就 是 語 意 之 決 定 性 因 素 。在 英 文 中 ，我 們 每 天 使 用 一 些 源 自 異 敎 的 字 詞 ’ 

但 它 們 已 絲 毫 不 具 異 敎 意 味 。我 們 所 使 用 的 月 份 名 稱 是 從 羅 馬 的 神 名 衍 生 而  

來 ，星 期 的 名 稱 則 是 從 古 斯 堪 的 那 維 亞 （N o r s e ) 的 神 話 而 出 ’可是我們並不相  

信 這 些 神 話 。希 伯 來 人 也 沒 有 發 明 自 己 的 語 言 ，希伯來文在以色列征服迦南之  

前 就 爲 當 地 人 使 用 。因 此 ，一 些 希 伯 來 字 詞 雖 可 能 是 源 自 迦 南 語 ’但這並不意  

味 希 伯 來 人 是 按 其 原 始 的 迦 南 語 涵 義 使 用 。因 此 ，聖經中的用法才是決定一個  

字 詞 意 義 最 好 的 標 準 。爲 此 ，我 們 的 作 者 們 多 方 借 重 他 們 的 經 文 彙 編 。但 是 ， 

聖 經 的 用 法 仍 是 有 限 ，而 所 有 我 們 能 找 到 的 證 據 都 會 加 以 評 估 ，我們考慮得很  

謹 愼 。讀 者 可 能 對 書 中 的 某 些 結 論 會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這樣的差異部分是由於對  

主 題 不 同 的 觀 點 所 致 。明 顯 地 ，這 些 硏 究 既 不 完 全 ，也 非 終 極 的 ’ 不 過 ’編者  

及 作 者 們 都 相 信 י 若有人質疑這些詞粲的定義，我 們 也 提 得 出 好 理 由 爲 之 辯 護 ° 

我 們 衷 心 盼 望 這 部 書 對 基督敎會的事奉者及其僕人有幫助 ’ 使 敎 會 得 造 就 ° 

要 決 定 哪 些 字 需 要 定 義 ，且 其 中 哪 些 字 需 要 加 長 篇 幅 討 論 ，經常是不太容  

易 的 。很 多 時 候 ，所 作 的 決 定 確 實 有 理 由 被 質 疑 。此 外 ，也爲了涵蓋所有舊約  

中 的 字 詞 ，使 讀 者 更 便 於 使 用 ，所 以 ，原 本 不 擬 加 以 論 述 的 單 字 也 納 入 本 書 ’ 

並給予一行簡短的定義 一 一 通 常 是 依 照 長 期 以 來 的 標 準 本 《舊約希伯來文英文

辭 典 > ( b y  Fr a n c i s  B r o w n ,  S· R· 

D r i v e r ,  a n d  C .  A .  B r i g g s  )  0

我們決定書中不包括舊約中的人名、地 名 ，除了少數特殊重要的神學意義  

者 ，如 亞 伯 拉 罕 、耶 路 撒 冷 、 約 旦 等 才 納 入 。要瞭解希伯來世界之人名、地名



導言

的形成原則，可 以 査 閱 Dr· Allan A· M acR ae寫在<努斯的人名> ( Nuz i  Personal 
Name, ed. I. J. Gelb,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3 ) —書中的論文 〈努斯泥版
中的閃族名稱 〉 （ “ The Semitic Names in the Nuzi Tablets 0 ( ״

許多專文後面列有書目，大部分是由作者們提供的，但是編輯們也嘗試補 
充了一些資料。最近從達拉斯神學院畢業的Dr· Tom Finch搜尋過去三十年的主 

要神學期刊中會影響所討論字辭之意思的專文，特別是英文的。編輯們就核對 

那些專文是否合用。我們也常提到其他的來源，例 如 《新約神學詞典》 
7 7 2 e o / o g i c a / ( 它附有希伯來字辭討論的索引）以 

及 77/郎/叹/如/^  zwm 乂/邮 7 ^ 挪 咖 。（舊約神學詞典> 則因大部分

尙未出版而無法取得。

字的排列是根據希伯來字母的子音順序（細節請看『使用建議』）。本書 

彙集了相關的字辭，並定義名詞、形容詞等等’ 以及衍生的字根。把相關的字 

辭放在一起有方便及經濟等好處，過分強調字源超過其實際用法爲其缺點；還 

有一個缺點是，帶有前綴字首的名詞會跳脫其字母順序出現。爲避免這些問題， 
任何字其拼法與其字根不同者，會在適當的字母順序中再列一次’並附一號碼 

將讀者引回其字根（細節請參看『使用建議』）。
希伯來文中，如眾所週知，大部分的字根是動詞，.它們以三個子音的型式 

組合而成。因只具有廿二個子音’ 三子音字根的系統多少有些限制。希伯來文 

字彙比約有750 ,000字之豐的英文字彙少了許多。而聖經的字彙只佔當時曰常 

生活所用字彙的一部分，確實的比例則不詳。雖然如此，一些組合的字母，卻 

構成一個、兩個，或甚至更多子音相同的字根。這些字根被標明1 、 Ε 、 m ’ 
依此下去。實際上，究竟是一個字根有兩個略爲歧異的意義’或根本是兩個不 
同的字根，學者往往意見不一。在那種情況下，作者通常會予以討論。

本辭典的價値主要在於這4 6位作者可信賴的硏究，他們接受所分派給他們 

的字，並且按指定的格式簡扼地解釋。每一專文都註明了作者。

我們要求作者們從聖經的用法、語源背景與同源語的比較、古譯本的翻譯、 

同義字、反義字以及神學意義等再度進行字辭硏究。他們要考慮手中的字辭在 

特別難的經節中的用法。當然，並非所有這些項目都適用在每一個字辭，而要 

把硏究成果濃縮納入兩冊書，作者們都頗有壓力。有很多他們想包括的內容’
只好割愛。 _

有 一 點 需 要 解 釋 ，雖然這些作者對於聖經的眞實性及可信度都持有相當高

的同意 י 但他們是出於不同的宗派及釋經傳統。大致來說’編輯們允許作者爲 

自己的立場說話，因此，討論上有某程度的差異是預期中的事° 舉例來說，有 
些人用Yahweh ( 雅威）來稱以色列的神י 有些人用Lord ( 主）或用 Jehovah 

( 耶和華）〔這會在這名字可能的字根^ ^ ^ 中討論〕。有些狀況，作者對於特 

殊的問題只給予一個見解，而編輯們爲了求完整性，會加上不同的觀點°倘若 

遇到重要的狀況，這些額外的意見都會先獲得作者同意。在較不重要的狀況下’

2



導言

編 者 就 自 行 加 上 י 相 信 這 不 會 違反作者內容的完整。假 如 在 一 些 狀 況 י 時間和  

環 境 阻 礙 協 商 ，而 作 者 的 意 見並未被公平處理而得採納 ，編者只能表示誠摯的  

遺 憾 ，並 盼 望 沒 有 造 成 任 何 傷 害 。有 時 ，若 能 另 找 有 铒 助 的 資 料 （也許屬推論  

而 非 定 論 ） י 或 能 找 到 其 他 的 看 法 ，編 者 們 會 以 括 弧 加 入 資 料 ’註明他們名字

所 有 的 文 章 都 由 主 編 審 閱 過 ，兩位助理編輯也各自審閱了 ― 半 ，所以是每  

篇 文 章 都 經 過 雙 重 校 訂 。若 有 甚 麼 錯 誤 ，由 主 編 負 貴 。

整 個 工 作 比 預 計 花 更 長 的 時 間 。選 擇 作 者 並 鼓 勵 他 們 在 最 後 期 限 完 成 ’是 

一 個 很 冗 長 的 過 程 。一 些 作 者 以 及 編 輯 們 也 參 與 《新國際標準版聖經 》 （ N e w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V e r s i o n  ) 的 翻 譯 ，擔 任 很 重 的 責 任 ’ 並 且 以 該 項 工 作 爲 優 先 。但  

是 這 些 作 者 都 很 謹 愼 而 且 忠 心 ，以 至 能 及 時 地 出 書 。我 們 很 感 激 書 編 c h r i s o n a

P e t e r s o n  ( 現 在 是 M rs ·  J u l i a n  S c h m i d t  ) ，她 在 編 輯 、格 式 化 、依字母順序排列、 

修 整 、粘 貼 （這類工作說也說不完）以 及 校 對 等 等 工 作 上 的 辛 苦 ° D r . T o m F i n c h  
已 經 在 關 於 他 所 作 的 書 目 中 提 及 。 C o v e n a n t  S e m i n a r y 的 兩 個 學 生 J e f f r e y  W e i r  

以 及 K e n  W o l f 協 助 在 本 辭 典 的 號 碼 及 (：0批 奶 如 ^的 號 碼 之 間 作 對 應  

的 索 引 ，列 於 書 後 。慕迪出版社及其代表 ’ 先 是 D a v i d  R · D o u g l a s s 後 來 是 W i l l i a m  

G . C r i d e r — 直 支 持 本 書 的 進 行 。最 後 ，衷 心 感 謝 影 印 機 ，和電腦打字排版的技  

術 ，要製作這麼複雜的打字印刷以及這麼龐大的一部書實在不易。

這 部 書 的 完 成 要 感 謝 主 ，我 們 祈 願 祂 的 祝 福 臨 及 它 （詩 篇 九 〇 17  )  °

R . L a i r d  H a r r i s  

G l e a s o n  J .  A r c h e r ,  J r .  

B r u c e  K .  W a l t 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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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A.

R.H.A.

R.B.A.

G.L.A.

H J.A .

A.B.

G.L.C.

G G .C

W.B.C.

LJ.C .

RD.C.

C.L.F.

M.C.F.

P.R.G.

L.G.

V.P.H.

R.L.H.

作 者
( 按名字字母順序排列）

ALDEN, Robert, L., Ph.D., Profes- 
sor of Old Testament, Conservative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Den- 
ver, Colorado
ALEXANDER, Ralph H·, Th.D ,，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Lan- 
guage and Exegesis， Western Con- 
servative Baptist Seminary, Port- 
land, Oregon
ALLEN, Ronald B.， Th.D·, Pro- 
fessor of Old Testament Language 
and Exegesis, Western Conserva- 
tive Baptist Seminary, Portland, 
Oregon
ARCHER, Gleason L., Ph.D., Pro- 
fessor of Old Testament and Semi- 
tic Languages,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Deerfield, Illinois 
AUSTEL， Hermann J.? Ph.D·， 

Dean, North West Baptist Semi- 
nary, Tacoma, Washington 
BOWLING, Andrew, Ph.D., As- 
sociate Professor of Bible and Reli- 
gion, John Brown University, 
Siloam Springs, Arkansas 
CARR, G. Lloyd,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Bible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Gordon College, Wenham， 

Massachusetts
COHEN, Gary G., Th.D., Presi- 
dent, Clearwater Christian College, 
Clearwater. Florida 
COKER, William B·， Ph.D·， As- 
sociate Professor of Bible, Asbury 
College, Wilmore, Kentucky 
COPPES, Leonard J·，Th.D·, Pas■ 
tor, Harrisville, Pennsylvania 
CULVER， Robert D·, Th.D., Pro- 
fessor of Old Testament and He־ 
brew ， Winnipeg Theological Semi· 
nary, Ottcrbume, Manitoba, 
Canada
FEINBERG, Charles L., Th.D., 
Ph.D., Former Dean and Professor 
Emeritus of Semitics and Old Tes- 
tament, Talbot Theological Semi- 
nary. La Mirada, California 
FISHER, Milton C·, Ph.D·, Presi- 
dent and Professor of Old Testa- 
ment. Reformed Episcopal Semi- 
nary, Upper Darby, Pennsylvania 
GILCHRIST, Paul R·，Ph.D., Pro- 
fessor of Biblical Studies, Covenant 
College, Lookout Mountain, Ten- 
nessee
GOLDBERG, Louis, Th.D·， Pro· 
fessor of Theology and Jewish 
Studies, Moody Bible Institute, 
Chicago, Illinois
HAMILTON, Victor P·, Ph.D” 
Chairman of Division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sbury College, 
Wilmore, Kentucky 
HARRIS, R. Laird, Ph.D·，Profes- 
sor of Old Testament, Cov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St. Louis, 
Missouri

J.E.H. HARTLEY, John E., Ph.D,,
Chairperson, Division of Philoso- 
phy and Religion, Azusa Pacific 
College, Azusa, California 

C.D.I. ISBELL, Charles D.， Ph.D·，

Former Associate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Nazarenc Theological 
Seminary, Kansas City, Missouri 

W.C.K. KAISER, Walter C.f Ph.D., Dean
and Chairman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Semitic Languages，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Deer- 
field, Illinois 

E.S.K. KALLAND, Earl S·，Th.D·, D.D·，

Professor Emeritus of Old Testa- 
ment and Former Dean of Conser- 
vative Baptist Seminary, Denver, 
Colorado

J.P.L. LEWIS, Jack P·, Ph.D., Professor
of Bible, Harding Graduate School 
of Religion, Memphis, Tennessee

G.H.L. LIVINGSTON, G. Herbert, Ph.D.,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As- 
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Wil- 
more, Kentucky 

T.E.M. MCCOMISKEY, Thomas E ·，

Ph.D.,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and Semitic Languages,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Deer- 
field, Illinois 

A.A.M. MACRAE, Allan A·, Ph.D·, Presi-
dent and Professor of Old Testa- 
ment， Biblical School of Theology, 
Hatfield, Pennsylvania 

E.A.M. MARTENS， Elmer A·， Ph.D”
President and Professor of Old Tes- 
tament. Biblical Seminary, Fresno, 
California

J.N.O. OSWALT, John N·， Ph.D·， As-
sociate Professor of Biblical Lan- 
guages and Literature,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Wilmore, 
Kentucky

R.D P. PATTERSON, R. D·， Ph.D.， Pro-
fessor of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aptist Seminary, Grand 
Rapids, Michigan 

J.B.P. PAYNE, J. Barton· Ph.D·, Late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Cov- 
enant Theological Seminary, St. 
Louis, Missouri 

C.R. ROGERS. Cleon, Th.D., Director,
Freie Theologische Akademie， 

Seeheim， West Germany 
J.B.S. SCOTT, Jack, B.t Ph.D., Former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Re־ 
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Jack- 
son, Mississippi

C.S. SCHULTZ, Carl, Ph.D.,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Houghton Col- 
lege, Houghton, New York 

E.B.S. SMICK, Elmer B·, Ph.D·· Profes-
sor of Old Testament, Gordon- 
Con 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South Hamilton. Massachusetts



作者

J.E.S»

H.G.S.

G.V.G.

B. K.W.

C. P.W. 

W.W. 

M.R.W.

SMITH, James E ·， Th«D.t 
Academic Dean and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Central Florida 
Bible College, Orlando, Florida 
STIGERS, Harold G·， Ph.D·， 

Former Professor, Author, and 
Lecturer, Glendale, Missouri 
VAN GRONINGEN, Gerard， 

Ph.D.t President, Trinity Christian 
College, Palos Heights, Illinois 
WALTKE, Bruce K ·， Th.D., 
Ph.D·,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Regents College,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WEBER, Carl Philip, Ph.D., 
Teacher, Letcher High School, 
Whitesburg, Kentucky 
WHITE, William, Ph.D., Specialist 
in Biblical Languages, Warrington, 
Pennsylvania
WILSON, Marvin R.，Ph.D·， Pro· 
fessor of Biblical Studies, Gordon 
College, Wenham, Massachusetts

DJ.W .

L.W,

H.W.

L.J.W.

E.Y.

R.F.Y.

WISEMAN, Donald J., D. Lit., 
Professor of Assynolog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 
don, England
WALKER, Larry, Ph.D., Profes- 
sor of Old Testament and Hebrew, 
Mid-America Baptist Seminary, 
Memphis, Tennessee 
WOLF, Herbert,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Wheaton College, Wheaton, Illinois 
WOOD, Leon J·, Ph.D·， Late Pro- 
fessor of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Bible Seminary, Grand 
Rapids, Michigan
YAMAUCHI, Edwin, Ph.D., Pro- 
fessor and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History Department, 
Miami University, Oxford, Ohio 
YOUNGBLOOD, Ronald F ·， 

Ph.D., Associate Dean of Graduate 
School and Professor of Old Testa- 
ment, Wheaton College, Wheaton, 
Ill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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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爲 表

A B Anchor Bible (cited by author CBQ

and book) DBT

AI Roland deV aux, A ncient Israel:

Its L ife  and Institutions, trans. DSS

1961 DTO T

AisW us J. Aistleitner, W orterbuch der

ugaritischen Sprache, 4th ed ., EQ

1974 ETOT

A N E T A ncient N ear Eastern Texts, ed. 

J. Pritchard, 3d rev. ed. 1969 

k. Kitchen, A ncient O rient and  

the O ld Testam ent, 1966

A O O T Exp

ExpT

A SV Am erican Standard V ersion o f  

the Bible

FSA C

A V Authorized (King James) V er־

sion o f  the Bible G B

BA B iblical Archaeologist

BA SO R B ulletin o f the Am erican

Schools o f O riental Research GKC

BDB Brown, Driver, Briggs, A  H e- 

brew -English Lexicon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1905 H C H L

BETS Bulletin o f Evangelical Theo- 

logical Society (later the

Journal) H D B

Bib Biblica

BL H . Bouer and H . Leander, 

H istorische G ranvnatik der

HIOT

hebraischen Sprache des A . T ., H U C A

1922 IB

BS Bibliotheca Sacra ICC

B W A N T B eitrdge zum  W issenchaft vom  

A lien  rn d  N euen Testam ent

C A D The A ssyrian D ictionary o 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 f  the Univ.

IDB

o f  Chicago, 1956ff. IEJ

Catholic B iblical Q uarterly 

D ictionary o f B iblical Theo- 

logy ed. X . L . duF0ur,1967 

Dead Sea Scrolls 

A . B . Davidson, Theology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1904 

Evangelical Q uarterly 

W . Eichrot, Theology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I, Π, trans. 

1965

The Expositor

W .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 ge to  Christianity, rev. ed, 

1957

W . G esenius, F . Buhl, H ebrd- 

ische la id  aram aische Η αηώ ν- 

orterbuche, 17th ed. 1915 

W . G esenius, E . Kautzsch, A . 

C ow ley, H ebrew  G ramm ar,

2d E n glish ed ., 1910 

W . Holladay, Concise H ebrew  

and A ram aic Lexicon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H astings D ictionary o f the 

Bible, 1911

R. K . Harrison, IntroduO ion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 9  

H ebrew  Union College A n m a l 

In terpreter’s  B ible 

International C ritical Com- 

m entary (cited by author and 

book)

In terpreter’s  D ictionary o f the 

Bible, ed. G . Buttrick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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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表

ISBE

JAOS

JBL

JBR

JETS

JQR

JSS

JTOT

KB

K D

Lis

M oscati

M 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 ible 

Encyclopedia, ed . J. Orr, 1929 

Journal o f the Am erican O n- 

ental Society

Journal o f  the Society o f B ibli- 

cal L iterature and  Exegesis 

Journal o f B ible and  Religion  

Journal o f the E 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Journal o f N ear Eastern 

Studies

Jew ish Q uarterly Review  

Journal o f Sem itic Studies 

E. Jacob, Theology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1958 

H . Donner and W . R ollig, 

K anaanaische «. aran iiische  

Im chriften  I, Π, ΙΠ 1964-66  

L . K oehler and W . Baumgart- 

ner, Lexicon in Veteris Testa- 

m etu iL ibrosy 2d  ed ., E ng.־ 

G er·， 1958

K . K eil and F . D elitzsch, 

Com m entary in  the O ld Testa- 

m ent

K ing Jam es V ersion o f  the 

Bible

J. Finegan, L ight fro m  the 

A ncient Past, rev. ed. 1959 

G . L isow sky, Koncordanz 

zum  herOische A lien Testam ent, 

2 d  e d .， 1958

T he Septuagint V ersion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in Greek 

S . M oscati, A n  Introduction to

the Sem itic Languages 1964 י 
The M asoretic T ext o f  the H e- 

brew  Bible

N A SB

NBC

N B D

N EB

N IV

N TS

Or

O TO T

OTS

PEQ

PTO T

PTR

RB

RSP

R SV

RTW B

SJT

SO T

son

T D O T

sion o f  the Bible 

N ew  B ible Com m entary, 2d  

ed ., ed. F . D avidson, A . 

Stibbs, E . K evan, 1954 

N ew  B ib le D ictionary, ed. J. 

D ouglas, 1962 

N ew  English Bible 

N ew  International V ersion o f  

the Bible

N ew  Testam ent Studies 

O rientalia

G . O ehler, Theology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rev. trans. G . 

E. D ay, 1883, repr. Zonder-

van

O ld Testam ent Studies

terfy

J. B . Pane, Theology o f the 

O ld Testam ent

Princeton Theological R eview  

R evue B iblique 

L . Fisher, R as Sham ra Paral- 

lels, I, Π, 1972-75  

R evised Standard V ersion o f

A . Richardson, Theological 

W ord B ook o f  the B ible, 1950 

Scottish Journal o f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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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 基 本 上 是 一 本 希 伯 來 文 辭 典 ，在使用上和其他希伯來文辭典相似。不 

過 ，其中有一些特點是針對不太熟悉希伯來文的讀者設計的。它是一本可直接上  

手 使 用 的 工 具 書 ，主要對象是一些想要細讀聖經，以對聖經有更完整認識的牧師  

和 認 真 的 學 生 們 。

希伯來文字母的音譯

本辭典的特點之一是用英文的『音譯符號 』 （ t r a n s l i t e r a t i o n  ) 來代表希伯  

來 文 字 母 ，這不但和烏加列文及亞喀得文的慣例一致，對非專攻希伯來文、不熟 

悉其字母的讀者顯然也很有幣助。我們無意宣稱本辭典的音譯系統已臻完美，毫 

無 瑕 疵 י 或是十分精準毫無含混之處，不過我們敢說它十分實用。其實希伯來文  

早期的發音如母音的長短或音質等，學界至今 尙 無 定 論 ’ 而本音譯系統重點在於  

每個希伯來文子音和母音符號都有一個英文字母與之對應，如此每個希伯來文單  

字便皆可由英文符號來表示了。

如 眾 所 知 ，早期的希伯來文書寫時只寫子音，且 一 般 說 來 ’子音在決定一字  

之語意上扮演較重要的角色，母音的功用則偏重在標示該字的詞形變化上。希伯 

來 文 有 2 2 個 字 母 （若 把 S i n 和 S h i n 看成是兩個字母則爲 2 3 個 ） ’大部分都有英  

文 字 母 與 之 對 應 。希 伯 來 文 字 母 的 Z a y i n ，L a m e d ，M e m ，N u n  ’ S a m e k h  ’ 

Q o p h ，R e s h ，311丨11很容易看出它們對應的英文字依序是 2  ’ 1 ’ m  ’ η  ’ s  ’ 

q ，r ，s h 。這在後面的音譯表中均有列出。

有 六 個 希 伯 來 子 音 可 『硬 』 （ h a r d  ) 可 『柔 』 （ s o f t  ) 。這六個字母通稱  

爲 『 ^ P b ’ g ’ d ’ k ’ p ’ t ’它們的希伯來文名  

稱 是 B e t h ，G i m e l ， D a l e t h  ’ K a p h  ’ P e 和 T a w 。這些字母若在中間加上—小 

點 便 是 『硬 音 』 ，其發音和對應的英文相似。若這些字母前面是一個母音且這些  

字 母 無 『重複出現』 （d o u b l i n g ) ，則其發音略有改變但意義不變（換 言 之 ’它 

們 代 表 不 同 的 音 ，但 代 表 相 同 的 『音 位 ，音 素 』 〔p h o n e m e 〕） 。用 術 語 說 ’ 這 

六 個 字 母 是 『閉塞子音』 （s t o p ) ，但如果它們前面是一個母音 ’ 它 們 就 發 『摩 

擦 音 』 （ f r i c a t i v e  ) ，即 『發音點 』 （ p o i n t  o f  a r t i c u l a t i o n  ) 不 完 全 關 閉 。追種 

發音的變化大略可用下列的對照表示：b / v ，g / g h ，d / t h  ( 如 化 扣 中 的 / / 7 ) ， 

k / k h ，p / f ，t / t h  ( 如 t h i n 中 的 A  ) 。有些音譯系統另有符號表不這/、個閉塞音  

的 發 音 變 化 。不過既然這對字義沒有影響，我們便決定這兩種音都用閉塞音（即 

硬 音 ）來 代 表 。所以不論是閉塞音還是摩擦音，B e t h 都 是 1 3 ，G i m e l都 是 @ ’
Daleth都 是 d ， Kaph都 是 让 ，？㊁ 都是口  ’ Taw都 是 〖（有 些 音 譯 系 統 是 用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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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 י d h ，k h ，p h ，th代表柔音，又有一 些系統是用b ，g ，d ，k ，P ，̂ 代 

表柔音）。

有兩個子音稱作『強調音』 （ emphatics ) 。古人如何發此二音現已難確定， 

不過Teth大致類似 " t ״ ，Tsadhe大致類似 “ s ” ，本書分別用“ f 和 “ .t” 
代表之。（有些音譯系統是用“ t s " 代表丁犯(1̂ 。）

還有三個子音沒有英文字母與之對應。它們都是用喉頭發音的喉音字，通常 

以如下的方式表示：’Aleph用撇號 “ ” ；‘Ayine 用反撇號 “ ” ；H eth用
“ h” 。另外還有一種“ 11音” 出現在烏加列文、阿拉伯文、亞喀得文，但不見 

於希伯來文，其發音是用舌頭梢微抵住口腔上方（語音學上此音的正式說法是『無 

聲硬顎摩擦音』 〔 voiceless palatal fricative〕）我們用技來表不。

另有一個 “ s 音” 的發音和Samekh “ s ” 聽起來沒有兩樣，不過其形狀則 

像 Shin ( 只是那一小點在左上角而非右上角）。這字母的名稱是Sin我們用『揚 

音符』 （ acute ) 加於s 之上代表此音’ 即 έ ，以和Samekh有所區別。

剩下的三個子音H e ， Waw  ̂ Yodh有時發音，有時因與母音相連而不發 

音 。它們發音時和對應的英文字母之發音一樣，即 H e唸 h ，Waw唸w ， Yodh 
唸 y 。有些音譯系統稱Waw爲 V a w ，唸作v 。不過，這些字母作母音時會使原 

來的母音成爲長母音：其音譯符號則一律標以^抑揚符號』 “ Λ ”（ circumflex) 
( 其實也只有此時才標『抑揚符號』）。後文會舉例說明之。

所有『重複出現』 （ double ) 的子音（在字母中間加一小點作爲標記）音 

譯符號在本書則寫兩次。

子音的音譯符號表如下列

Aleph
Beth
Gimel
Daleth
He (pronounced h a y )
Waw
Zayin
Heth (or Het)
Teth
Yodh (or Yod)
Kaph
Lamedh
Mem
Nun (pronounced n o o n )
Samekh
Ayin
Pe (pronounced p a y )  
Tsadhe

א
or a כ

 ג or ג
ד or ד

(ה final consonantal) ה or ה

b
g
d
h

z
ח
ט

or ר
y
k

 מ or ם
 נ or ו

D 
V

 פ פ or ח
צ or ץ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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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ph (English q, but not qu) ·， q
Resh ר Γ
Sin (pronounced s e e n ) ש i
Shin (pronounced sh e e n ) ש sh
Taw ת or ת t

希伯來文有13個全母音，4 個半母音。另有一符號表示音節的結束（即『無 

聲空點』 silent shewa ) ，它不發音，本系統亦未用符號表示之。下面是這些母 

音的音譯符號及它們前面接m 時之發音：

Pathah -
Qames τ
Final Qames with vocalic He 
Hiriq
Hiriq with Yodh י·
Seghol
Sere -
Sere with Yodh '
Qkmes-Hatuph (in closed syllable) T
Holem
Holem with Waw ו
Qibbus (short in closed syllable) 、
Shureq (always with Waw) י

a 9
a מ

?וה
•1 מ
A1 מי

e מ
t מי
0
ό מ·
6 מו
ύ %מ
ύ מי

ma 如 man
mS ma
m& 如 ma
mi 如 pin
m i如seen中的ee
me 如 met
ιη έ如may中的ay
m e如may中的ay
mo 如 naught 中的 au
πιό 如 mole
m6 如 mole

如nook中的00  
mO如f0〇1中的00

母音和無聲子音還可以有其它組合，讀者看了自然明瞭，不須多解釋:

Qame5 加一個位於字尾的子音！^ τה ה1? m S h

mS,Qame? 加一 個位於字尾的有聲’Aleph τא a，

S e re加一 個位於字尾的有聲!^ 參·ה eh ··מה meh

Seghol加一 個位於字尾的有聲He ···ה eh meh

所有的半母音發音都差不多，像 Democrat中的
II Μ « 0 ·

Shew 1
e 1מ me

Hateph-pathah 1 Si מ m&

Hateph-seghol ti e »η mfi

Hateph-qames η

•

6 »»1 m6

這裡舉幾個音譯後的字作爲例子：̂ ה：ר״! ’ ך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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ר בו ד  d a b u r ר  ב ד ר מ  m cd a b b e r ר  ב ד ״ א  ,a d u b b a r

不太熟悉希伯來文音譯符號的讀者只要稍微留意上面的對照表就會發覺看 

這些符號並不難。不太熟悉希伯來文字母的讀者也可利用音譯符號作字義研究， 

不會因字母不易辨識而感到困擾。

另外，我們的音譯符號和亞蘭文的音譯符號相同，和阿拉伯文、烏加列文、 

亞喀得文的音譯符號相似。烏加列文和阿拉伯文還有一些其它的子音：H a ，子 

音 符 號 是 ，前面已提過是另一 種『用硬顎發音的h 』 （ palatal “ h ” ）； G h a in， 
音譯符號^  ^ 或 ^ ，是另一種‘Ayir1 ; d 和 ^ !是另幾種 “ d ” ； ^ 是另一種『強 

調的嘶聲』 （ emphatic sibilant ) ; 還有纟常用來表示s h 。我們所採用的是L.H. 
Gray, In tr o d u c t io n  to  S e m e t ic  C o m p a r a tiv e  L in g u is t ic s  ( Columbia Unive, 1934 ) 
一書中的音譯系統。

本辭典的動詞字根前面若有星號“ * ”表示該字根雖用其(^ 1字幹作代表， 

但該字其實只以？ 。Hiphil等衍生字幹出現 י 1^

本辭典若在字前有匕首號“Γ 表示內文中會特別討論該字的字義。

本辭典之檢字法

於 1905年印行B row n，D riv e r，Briggs三氏合著之希伯來文辭典（簡稱 

BDB ) 乃希伯來文辭典之範本，其中每個字是歸在其所衍自之字根下面，各字根 

則按字母排列，故 要 查 『祭壇』得 從 其 字 根 『獻祭』下面去找。 

比較新的希伯來文辭典如Koehler和 Baumgartner所著，則是按每個字的字母順 

序排列， 就 要 在 0 1這 個 字 母 裡 辱 去 找 了 。本 書 兼 具 這 兩 種 做 法 的 優 點 。 

首先，每個字母歸到其字根下面，字根和其衍生字在一起討論。不過所有的衍生 

字也都會按其字母順序另外再出現一次，並將該字在本書的編號列出，使讀者很 

容易找到它在本書的位置，如果是神學上重要的字י 還會對其字根和所有衍生字 

的字義加以討論。

本書費了一番功夫，把所有子音異於字根之子音的衍生字按其字母順序另外 

再列一次，即使該衍生字出現的位置就在其字根附近י 也照樣列出。唯一的例外 

是陽性名詞的陰性字形（字尾加5 ) ，它們仍會列在字根下面，不過如果它們的 

陽性名詞也出現在本辭典，則它們不再按字母順序另外列出。以 爲  

例 י 這字是字根ר ו ג  (g&) 3 3 2 的衍生字 י 但也會按字母順序在מ (m) 字母內 

再出現一次י 並列有號碼332a表示這字歸屬於3 3 2字根גרר (g iir )項下°但其 

陰性名詞 ה1זג ך  ̂ 就不會再出現在מ (m )字母內，不過讀者只須按字母

順 序 找 到 ㈦ 郎汾）就會發現其號碼爲3 3 2 a ，表示在字根3 3 2項下可找到 

此字，而其陰1^名詞也可在此一併査得。名詞的子音若和動詞的子音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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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再按其字母順序另外列出。

本書在按字母順序排序時只考慮子音，母音除了["母音字母』 （ vowel le tte r， 
即 H e ，w a w ，Y〇d h ) 視爲子音外，其餘母音皆略而不計。舉例來說，ה ן ז ? 
後面是 זרר5 י 接著是〇ר ר ס ，然後是 . ה ך ו ר ע מ ו ד מ ־9、. |^

3 ? ה”ך נ 。

T i f 注意本音譯符號中的『抑揚符號』 （circumflex，如 a 中的 “ Λ ”）表 

示所對應的希伯來文是帶有^母音字母』 He ( Π )、 Waw ( 1־ )和丫0北 （  ，( י
前面已提過，這些母音字母在排序時視同子音，但是母音字母以外的母音則在排 

序時略而不計。此外，本書排序時若遇見一字中有字母『重複出現』（doubling， 
以字母中間加一小點表示י 如 中 的 ח ) י 則把它當成只出現一次（即 א ח א  
在排序時考慮的是8 4 氺而非 8-1 ־1^־1־ ^  ) °至於希伯來文字母的順序當然是按

前面音譯符號表所顯示的順序。

希 伯 來 文 寫 1 1 0 1 6 1 1 1 時־ 可 加 W a w  ( 是 爲 『完整的寫法 』 f u l l  w r i t i n g  ) 也可不 

加 W a w  ( 是 爲 『不完整的寫法 』 d e f e c t i v e  w r i t i n g  ) ’ 沒 有 嚴 格 限 定 。寫 H i r i q  

時 是 否 加 Y o d h 亦 然 。大 部 分 的 情 況 下 ’這兩種字形都會各按其字母順序在本書  

出 現 。不 過 ，如果其中一種字形很少見，則有時會被忽略。以 0 ר1ח  心）爲 例 ， 

這 字 在 H e t h  (  Π ) 、 W a w  ( ו   ) 、 R e s h  ( ר   ) 項 下 找 不 到 ’ 就 試 著 在 ר ח  ( 5々 r )  

項 下 試 試 ，會 發 現 果 然 在 這 裡 。要按字母排序找已經轉換成音譯符號的希伯來  

字 ，請牢記只要考慮子音即可，除非母音中有表示母音字母的抑揚符號 （ “ Λ ”） 

才要包含此母音字母。以 前 述 的 爲 例 ，應 按 M e m  “ m  ” 、 G i m e l  “ g  ”、 

W a w  “ w  ”、 R e s h  “ r 和 H e  h 的 順 序 去 找 。

本書在處理希伯來文經文中『未修正的寫法 』 （ K e t h i b  ) 和 『修正後的讀  

法 』 （ Q e r e  ) 有 不 同 之 處 時，並不是每次都能列出這兩種字形，不過我們至少  

歹[]出其中一 種 。

所有希伯來文聖經中的單字皆羅列於本書中。經判斷具有神學意義的單字則  

附上論述式的定義。其餘無特別爭議或無神學問題的單字則只附一行定義 ’ 這定 

義 通 常 是 參 考 B D B 。本書通常不列人名或地名這類專有名詞 ’ 不過像亞伯拉罕、 

耶路撒冷、約旦等具有特殊神學意味的專有名詞則例外。本書附的定義很簡短 ’ 
不過這點應不是本書之拙，若是學者想對某字作廣泛的研究 ’ 自然會到別處找資  

料 ，各字後面的參考書目對此有所甯助。書中的內容必已足夠幫助牧師和認真研  

經的學生解釋神的話語，而這正是本書的目的。想進一部研究希伯來文字義可從

Kittel 的 77^o/0g/ca/ 和 C o l i n  B r o w n  的

q / W o v 化 仙 細 川 中 找 到 寶 貴 的 資 料 兩本書׳3̂。  

都 有 索 引 可 以 找 到 它 們 在 內 文 中 討 論 各 希 伯 來 文 單 字 的 地 方 ° (另 可 査 閱

Botterweck 和  Ringgren 所編的  )

爲使讀者更容易査到本書內的資料，在書末附有一號碼索引 ’ 將 S t r o n S 的

β / ό / e 中每個希伯來文單子的號碼 ’ 和本書中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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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字根及其衍生字的號碼連在一起。舊約經文中的每一個字都很容易在 

Strong中找到。所以讀者若要査舊約某一個字י 可以先在Strong中尋找，記下它 

的號碼，再根據本書後面的索引對照査出它在書中的號碼，就可以很容易査到 

了。還有一些細節可以參考這份索引的標題。査對Strong的人名和地名號碼通常 

省略，可是會列出Strong所標『迦勒底文』（即亞蘭文）的單字。這些字都列在 

書末『亞蘭文』的部分。

出版一本像這樣的書必難免有些瑕疵。在本書和Strong作比對時就發覺， 

即使像Strong這本流傳多年、重印多次的工具書仍有誤印之處。不過，本書確實 

花過一番功夫仔細校對，如有錯誤或漏印之處，一旦蒙讀者指出，當於日後增印 

時改正。



中文讀者注意事項

( 一） 名詞翻譯原則：

1 .  聖經之人名、地名譯詞絕大部分從^和合本』，少數從『新標點和合本』。

2 .  聖經外之人名原則上僅列英文。聖經外之地名及神學名詞若已收錄在（英 

漢宗教字典> ( 道聲出版社，1 9 7 3 )中 ，則盡量從其譯詞且不再說明。至於該字 

典未收錄者，則參考（聖經考古學> ( 東南亞）、（聖經地理〉（基督教文藝）、

<死海卷與基督教信仰> ( 浸宣）等及本社出版之相關書籍（（以色列史綜覽>、 

<舊約新語〉、 （舊約年代表> 、 <信徒神學> 等），並視需要以『編按』做簡 

單之說明。編者另也參考 A· J. Stevenson ed·， W e b s te r 's  N e w  G e o g r a p h ic a l  

D ic t io n a r y  ( Merriam-Webster, 1988) , Y. Aharoni, T h e  L a n d  o f  th e  B ib le  (Ph 
iladelphia, 1979) ־El  E. M. Blaiklock and R. K. Harrison c d .9T h e  N e w  In te r n a

(Zondervan，1 9 8 3 )等書音譯其名’
且盡量標出今日之位置。

3 .  文法名詞之譯詞大多參考 <理論與應用語言學英漢詞典> ( 黃來自編， 

文鶴出版社，1981) 。

4 .  聖經、神學、文法外的一般名詞（如動物、植物、礦物等）之譯詞大多 

參考〈大陸英漢簡明詞典> ( 吳炳鍾，大陸書局，1978) 。

( 二） 原書偶而使用文法/ 修辭、希伯來文文法及經文鑑別等專門術語，未曾接 

觸此領域的讀者可能不易理解，中文版針對此點，另附『名稱解釋』供讀者參考。

( 三） 原書各作者若用較保留的口氣（如 『可能』、『或許』等）表達對某問題 

的看法，本書翻譯時亦留意將此口氣保留。

( 四） 希伯來文聖經少數章節號碼與英/ 中文聖經相異，原書以括號〔H/A X : 

y 〕表示該經文在希伯來文/ 亞蘭文是X 章 y 節 ，但當二者僅相差一節時’本

書會略去不提，讀者請於前後節尋找即可。

( 五） 中文版僅保留部分原書所引各聖經英文譯本之譯詞、譯文，且盡量英、中 

並列，並視需要增附中文譯本之譯詞。各中文譯本之簡稱與全名對照如下：

簡稱 全名

和合 新舊約全書，和合本 ( 香港聖經公會）

呂本 舊新約聖經 ( 呂振中譯，香港聖經公會)
現代 現代中文譯本聖經 ( 香港聖經公會）

新譯本 聖經新譯本 ( 天道書樓）

思髙 聖經：新舊約合定本 ( 香港思高聖經學會）

17



中文讀者注意事項

( 六） 內文爲中明體，若以楷體呈現則爲該希伯來字之意義。

( 七） 本書力求譯詞前後一致，但實際進行時困難頗多，雖反覆核校仍難免有所 

疏漏。他如希伯來文點劃、英文音譯符號等之校對亦甚繁瑣，即使原書亦偶有錯 

誤 ，凡此種種如蒙讀者指出，自當於日後增印時修正。

18



名詞解釋表1

A
ablative case 奪 格

本 字 來 自 拉 丁 文 ，其 字 根 意 爲 『拿 走 ，奪 走 ，分 開 』 。奪 格 可 具 體 指 『將  

一 物 從 一 物 附 近 拿 開 』，也 可 抽 象 指 『爲 前 面 所 提 事 物 之 結 果 （即 從 前 面 拿 出 來 的 ）』， 

如 起 源 、原 因 、來 源 等 。本 名 稱 另 譯 作 『分 離 格 』 。

例 ⑴ ：希 臘 文 ή σωτηρία ( 救 恩 ） τής όμαρτίας ( 從 罪 出 來 的 ）

這 句 中 的 τής άμαρτίας就 是 奪 格 ，表 示 這 救 恩 是 『使 人 從 罪 惡 中 脫 離 出 來 』 

( τής άμαρτίας ) _ 。

l.Dana, 1955, p.81

<♦ absolute 獨 立 形

希 伯 來 文 中 常 兩 個 （或 更 多 個 ）名 詞 並 列 以 代 表 其 間 之 主 從 關 係 ；即 『甲 』、『乙 』 

二 希 伯 來 文 名 詞 並 列 成 『乙 甲 』時 （請 注 意 ：希 伯 來 文 是 由 右 向 左 寫 ）表 『乙 』主 『甲 』 

從 ，意爲『乙 的 甲 』，此 時 『乙 』爲獨立形，與 原 字 形 相 同 。（『甲 』爲「附 屬 形 」 （ construct V  
字 形 稍 做 修 改 以 便 於 朗 讀 ，也 便 於 辨 認 此 用 法 ）

ר : ב המל[ל ד  [ dcbar hammelek ]2 『王 的 話 』中 ך $ מ 〇 『王 』 [ hammelek ] 
就是獨立形。

1 · Lambdin，1971，pp· 67-68 [ § 72] 

a g e n t 主 動 者 ，行 事 之 人

一 個 句 子 中 執 行 動 詞 之 動 作 的 名 詞 或 名 詞 片 語 稱 作 主 動 者 י 行事之人。

例（1) : John saw Mary· 和  Mary was seen by John.
這 兩 句 中 的 John便是主動者、行事之人。

1· Richards, 1985, p.8·

1 本 解 釋 表 對 本 辭 典 經 常 使 用 的 一 些 專 有 名 詞 （特 別 是 文 法 術 語 ）作 槪 念 性 之 解 釋 。 

本 表 乃 爲 未 學 過 希 伯 來 文 之 讀 者 預 備 י 並 非 嚴 謹 之 學 術 討 論 ，主 要 以 例 子 說 明 該 名 稱  

之 槪 念 。神 學 名 詞 多 未 作 解 釋 י 讀 者 請 參 考 《英 漢 宗 敎 字 典 》 （道 聲 1973 ) 。所引  

用 之 參 考 資 料 其 簡 稱 見 於 每 項 解 釋 的 最 後 一 行 ，其 全 名 則 見 於 本 表 最 後 的 參 考 書 目 。 

2 本 表 中 希 伯 來 文 和 希 臘 文 後 之 [ ] 內 爲 其 音 譯 ，希伯來文之音譯系統與丁以 0 丁 

同 ，希 臘 文 之 音 譯 系 統 請 見 本 表 末 了 。



名詞解釋表

❖  assimilation 同化

甲音轉成乙音時，稱甲音被乙音同化。

例(1):在同一單字中，希伯來文的子音נ [ ! ! ]若與後面的子音中間無母音，則 נ 固 

定會被後面的子音同化。

舉例來說：ן ס )  [ n a t a n ]『給 』的不完成式、第三人稱、單 數 ’ 按規則應最 ־ ! !^ ־ ! [  y in tg n  ]  ’ 

但 נ  [ η  ] 和& 面 的 子 音 ח  [ t  ] 中間無母音（「. 」爲退化之母音，在此處又爲無聲， 

並不發聲） ，故 נ 被 ח 同化而成 ן ק י  [ y i t t S n ]。

1. LaSor, vol. II, 1979, pp. 31-32 [§ 13.1-13.13]

♦J♦ a t t r ib u t iv e表不屬性的 ^ 形容用法的

英文的形容詞若位於名詞之前，該形容詞乃說明該名詞之屬性，稱之爲表示屬性

( 形容用法) |的形容詞。

例( 1 ) :如 a good man中的good表不man之屬性（這人的屬性是『好』）’即 

爲表示屬性（形容用法）的形容詞；與補述用法（predicative)相對。

L Richards, 1985, p.21.

B

古代近東社會遺留之石碑圖畫中，有一幅爲二人摔角圖，除腰繫皮帶外未著衣物 ’ 

頭上似乎頂有大瓦罐，稱作腰帶摔角，編者猜測可能是當時的人戲耍的習俗。

1. Pritchard, pp. 68 & 274.
2· Gordon C· H·，pp· 131-136·

b y - f o r m 副 型 ^ 旁型

一個字若有兩個相似的字形，一個較重要，另一個較不重要，則較不重要的字形 

稱爲該字之旁型、副 型 。若二字形之重要性相仿，則彼此互爲對方之旁型、副型。 

例⑴：如希伯來文旧9 [3放业] 『擋住，攔阻』有一旁型、副 型 p ^ [ ^ k a k ] 出 

現在出卅三 2 2 ，̂ 合 本 雜 『遮掩』 。

例 ⑵ ··希伯來文動詞 מ ! ] :  [  y l l i a m  ] 『熱』和 口 即 [ h S m a m  ] 『熱』意義相仿，可

會巨彼此互爲旁型、副 型 。

1. Webster [I], 1986, p. 307.
2. TWOT no· 1492,2259, 860

C
❖  cognate 同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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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表

在甲乙兩種相關的語言中，若甲語言的某字和乙語言的某字字形和字義相似，此 

二字互爲同源語。 ·

例( 1 ) :英文的brother和德文的Bruder便互爲同源語，意思都是『兄弟』。

1. Richards, 1985, p. 43

cognate object 同 源 受 詞

若一動詞與其受詞有語源的關係，則稱此受詞爲同源受詞。

例(1”  She sang a song，中的 song即爲 sing之同源受詞。

1· Webster [I |，1986, p· 440

c o n f l a t i o n 異 最 融 合

將一段經文的兩個異文合併稱爲異文融合。參 variant ( 異文）。

例( 1 ) :耶廿六2 2 馬所拉的經文是：

ח ל ש ך וי ל מ ם( ה קי ; הו י ; ם נ שי ם אנ רי צ ח נ מ חן א לנ ר א ו ב כ ע ־ ן ב
: C ם שי אנ ח כ מ1א י ר צ מ ־ ל א

『「約雅敬王」便打發〔亞革波的兒子以利拿單帶領:! ^ 個人往埃及去』。 

七十士譯本的對應經文（卅三 22 ) 是 ： 

και έξαπέστειλεν ό βασιλεύς δνδρας είς Αϊγυπτον. 
『王打發幾個人往埃及去』。（沒有馬所拉經文中〔〕內之部分。）可能馬 

所拉經文中〔〕內之部分來自另一份資料，即馬所拉經文可能是由七十士譯 

本所根據的資料和另一份資料經異文融合而成。

例( 2 ) :太十三57 :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其中

『本地』的希臘文是έν 1  πατρίδι ( in the native town ) ，有些抄本（א，Ζ，/13 
等）作 έν τη ίδια π α τ ρ ιδ ι『（在）自己的本家』 ( in the native town of one’s 
0 \\^1 ) ，另有一些抄本（L，\^0 1 1 9等）作 έν 1  πατρίδι αύτ·〇̂『（在) 
他的本家』（in吨 native town ) ，抄本C便作了異文融合而成έν 
πατριδι α υ τ ο υ 『（在）他自己的本家』 ( in the native town of his own ) °

1. Klein, 1974, p.x, pp. 30-32.
2. Aland, 1989, pp. 293-294.

❖  construct 附 屬 形

希伯來文中常兩個（或更多個）名詞並列以代表其間之主從關係；即『甲』、『乙』 

二希伯來文名詞並列成『乙甲』時 （請注意：希伯來文由右向左寫）表 『乙』主 『甲』 

從 ，意爲『乙的甲』，此時『甲』爲附屬形，其字形通常稍做修改以便於朗讀’也便 

於辨認。（『乙』爲 「獨立形」（absolute)，與原字形相同）

例⑴： ר；ח · [dcbarhammelek]『王的話』中 ר3ך  [dcb a r ]『話』就是附

屬形：其 字 形 與 原 字 形 [d ab ar]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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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表

1. Lambdin, 1971, pp. 67-68 [ § 72]

❖  construct c h a i n 附 屬 形 組 合 到

參 (：0113加(：1 (附屬形），此時『乙甲』稱爲附屬形組合詞。

D
❖  dagesh forte 強 點

希伯來文的字母內可加一『小點』，此小點稱作dagesh 〇它有幾個作用，其中之 

一是使該字母重複，有這作用的小點稱作強點。

例⑴ ：々 即 [ hammelek]中 1 מ[1ז ] 內的小點稱作強點。

L Lambdin, 1971, pp. XXIV-XXV

dagesh lene 柔 點

希伯來文中：1[1^]、n [ g ]、1 ]־ d ]、：) [ k ]、 פ、！־ ] ! כ [ ! 。] 這六個字^^裡 

面加一小點（ dagesh ) 則爲『塞音、爆發音』 （ stop ) ，無此小點則爲^氣擦音』 

i spirant广此小點稱作柔點〇

例⑴：ב 的發音是氣音[ V ] ，加柔點後的ב 便成塞音[ b ]。（ t w o t 之音譯 

系統並未作此區分）

1. Lambdin, 1971, pp. XXIV-XXV

❖  denom inative v e r b 來 自 名 詞 或 形 容 詞 的 動 詞  

動 詞 若 是 源 自 名 詞 或 形 容 詞 ，便 稱 作 來 自 名 詞 或 形 容 詞 的 動 詞 。

例(1) : 動詞10 51;0116 (用石頭打）源自名詞stone (石頭）；

動詞1:0 31^ (剝皮）源自名詞31011 (皮）。

例( 2 ) :希伯來文中的動詞ל ס א  [ ，Ihal ] (搭帳棚）源 自 名 詞 [ ，5hd ] (帳 

棚）。 "
1· Gesenius，1910, ρ·114 [ § 38χ]

❖  d e n o t a t i o n 意 義 ’指 稱 對 象  

一字或一片語在現實世界或想像世界中所對應之人、事、物爲該字或該片語之意

義、指稱對象。

例⑴ · ·『鳥』的意義、指稱對象是『兩隻腳、有翅膀、溫血、會孵蛋、尖嘴的生 

物 』 °
1. Richards 1985, P. 76



名詞解釋表

❖  depression 低 沈 谷

四圍隆起中間凹下的地形稱作低沈谷，凹谷。

1. Webster [I], 1986, p. 606, 1080

❖  derivative 衍 生 詞

當甲字之前面或後面加上一個（以上）的 『詞綴』 （ affix ) 而成乙字時，乙字稱 

爲甲字之衍生詞。

例⑴：英文中的sane加上表否定的詞綴-in和表名詞的詞綴-ity而成insanity， 
insanity便是sane參衍生詞。

當一字之字形內有表『微小』之 『詞綴』 （ affix ) 時 ，此詞便稱作縮小詞。

例(1) :英文中的9 丨8 以『小諸减 011̂ 111̂ 『小鴨游有表微小之詞綴(七1:和 -ling)， 
都是缩小詞。

1. Richards，1985, p. 820

❖  dissim ilate 異 化

一字中相鄰之二母音若相同或相似，將其中一母音改變或略去以避免混淆的現象 

稱作異化。

例⑴：英文中的govern [’gsvsg i]變爲@( ¥־11̂] [ ’呂̂3[119[]時因兩個r 相鄰 ’ 
故發音時前面的1־異化（在此爲省略）而成 fgsvsOiwr]。

例⑵：希伯來文中的ש א ל  [ rg，sh ] 『頭』加字尾1ן  [如 ] ，爲 1!] ש  א ן1ר ’sh^ i] 
『第一』時 י 因前者母音F · 』 [ δ ] 和字尾母音1[ δ ] 相似且相鄰，故異化 

(在此爲改變）爲母音「.」[ i ]。
1. Gesenius 1910, p. 92 [ § 27.w]
2■ Webster [I] 1986, p· 657

E
enclitic 向  滑 音 字

當一字與它前面的字相連，以致本身的重音和前字的重音改變時，稱該字爲向前 

滑 音 字 。 .
例⑴：希臘文中之άνθρωπος [ anthr5pos ] 『人』和 έστίν [ estin ] 『他是』相連成 

άνθρωπος έοτίν ... 『人是 』時 ，因 έσ τ ίν是向前滑音字，故 δνθρωπος
的尾音加一『揚音符』「’」（ acu te  ) 而成 δνθρωπός ’ 而 έ σ τ ίν之重音 

則消失成έστιν , 二字相連成άνθρωπός έστιν 〇

2 3



名詞解釋表

l.Machen ( 梅 晨 ）/ 戴 紹 曾 ，呂榮輝譯  1983, pp· 36-37 [§ 92]

F
❖  f i g u r a t i v e 比 喻 的 ，引 申 的

當 一 字 不 用 其 字 面 的 意 義 ，而 要 讀 者 藉 比 喻 的 關 係 來 想 像 其 意 義 時 ，稱爲該字的  

比 喻 （或 引 申 ）用 法 。

例 ⑴ ：英 文 中 的 fiery字 面 意 義 是 『熱 （到 像 火 一 樣 ）的 』 ’ 但 用 fiery形容人的  

脾 氣 （『火 爆 脾 氣 』 ）時 ，就 是 它 的 比 喻 （或 引 申 ）用 法 了 。

1. Homby 1985, p. 435

f i g u r e 比 喻 ’ 象 徵 ’比 喻 性 的 象 徵

本 字 原 指 一 物 之 『外 貌 』 。當 一 個 字 或 句 子 採 用 了 與 一 般 用 法 不 同 的 『外 貌 』 （例  

如 意 義 、字 序 （word o rder))時 ，該 字 或 該 句 就 是 一 個 figure ( 比喻、 象徵）了 。

例( 1 ) :『大山踴躍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詩一一四4 ) 便是擬人法的比喻。 

(其實『比喻』、『象徵』只是figure典型的例子，本字譯作『修辭』可能更周延合宜， 

但在本辭典所出現的上下文中較拗口，而譯作『比喻』、『象徵』在本辭典已經足夠， 

故取之以求上下文之通順。 )
本 字 範 圍 極 廣 ，下 列 二 書 有 詳 盡 之 介 紹 。

1. Bullinger 1968, pp. v־vi
2 .  劉翼凌  1980，p. 148

finite verb 1̂ £ 動׳ 詞

動 詞 之 字 形 隨 人 稱 、數 目 或 時 態 而 不 同 時 ，此 動 詞 字 形 稱 爲 限 定 動 詞 。

例 ⑴ ：英 文 之 want, wants, w anted皆 是 限 定 動 詞 。

( 反 之 ，動 詞 之 字 形 不 隨 人 稱 、數 目 、或 時 態 改 變 時 ，此 字 形 稱 爲 非 限 定 動 詞

(non-flnite verb)，如 『不 定 詞 』（infinitive) to want )
1. Richards, 1985, p. 106

❖  f o r c e 語 勢 ^ 語 氣  

藉 話 語 或 文 字 使 聽 眾 或 讀 者 產 生 強 烈 印 象 ，稱 作 語 勢 、語 氣 。

1· Webster [C], 1986, p· 482

G
❖  gem ination 雙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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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音因某種緣故而延長其發音（好像唸了兩次）稱爲雙化。

例 ⑴ ：當我們仔細聽下列英文之發音 ： f r o m  m a n y 、 t a k e  k i t時 ，會覺得子音m 、 

k 延 長 了 （試 與 f r o m  a n y 、 t a k e  i t 比較） ，這便是子音m 、 k 之雙化。

1. L a S o r ,  v o l .  I I  1 9 7 9 ,  p .  3 2

H
❖  h e a v y  s u f f ix  重 字 尾

希伯來文中之動詞或名詞都可接不同的『字尾 』 （ s u f f ix  ) , 以表示不同的人稱。 

以發音的觀點來看，這些字尾可分爲三類：

( 1 )  有母音和子音的字尾，且字尾爲該字之重音節。這種字尾稱作重（子音）字 尾 °例 

如

c g - 〇 〇 〇 （單，複數名詞字尾，表 4 尔們的〇〇〇』 ；〇〇〇代表名詞 ’ 下同） 

p־ - 〇 〇 〇 （單 / 複數名詞字尾，表 『妳們的〇〇〇』）

ם ח -〇 〇 〇 （複數名詞字尾，表 『他們的〇〇〇』）

ן & 〇 〇 〇 （複數名詞字尾，『她們的〇〇〇』）

ם ח - □ □ □ ( 動詞完成式字尾，表 『你們□ □ □ 』 ，□ □ □ ，代表動詞，下同）··

ן ס - □ □ □ ( 動詞完成式字尾，表 『妳們□□□』）

査閱任何一本希伯來文法麵書中的名詞、動詞變化表 ’ 均可找到更完整的例子 °

( 2 )  純爲母音的字尾（亦爲該字之重音節） ，稱 爲 『母音字尾 』 （ v o c a l ic  s u f f ix  ) 。例

如

ר - □ □ □ ( 他 / 她們□ □ □ ) ，π τ - □ □ □ ( 她□ □ □ )

(3) 有母音和子音但不是該字重音節的‘尾 ，稱作『輕 （子音）字尾』 （light suffix ) 〇 
例如 ר、、!7ו  נ - □ □ □ - □ □ □ 、 ϊ ? - □ □ □ 、 1? - □ □ □ 等都是。細節請參閱  su ff1 x

( 輕音節） 。

1 . G e s e n iu s ,  1 9 1 0 ,  p .  1 5 9  [ 1  5 9 .e ]

2· R o s s ,  1 9 8 6 ,  p .  7 6  [ l e s s o n  1 0 .3 ]

❖  i m a g e 意 象 ^ 景 象

『甲』爲 實 物 ，而 『乙』非 常 像 『甲』 （如其塑像、影子） ，則 稱 『乙』爲 『甲』 

之 『像 』 （ im a g e  ) 。當寫文章時，利 用 『乙』非 常 像 『甲』的 特 性 ，而 把 『乙』代 

替 『甲』 ，作爲一種修辭筆法時，『乙』便 是 『甲』的 意 像 ^ 景 象 。

例 ( 1 ) : 以 『睡覺』指 『死亡』 ，『睡覺』便 是 『死亡』的意象、景 象 。

1· W e b s te r  [ I ]，1 9 8 6 ,  p· 1 1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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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c l u s i o 首 尾 呼 應 法  

一個句子的句首和句尾爲同一字的修辭法，稱爲首尾呼應法。
例( 1 ) :羅八24 : 『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 。希臘文是

έλπία δέ βλεπομένη ούκ εστιν έλπ(〔 ·
譯成英文可作 Hope that is seen is not hope·

上面兩句都表現出首尾呼應的修辭。
1. Bullinger, 1968, p. 245-249

❖  i n f in i t iv e  a b s o lu te  不 定 詞 獨 立 形  

希伯來文動詞的字形之一，字形不變化，主要作副詞。用法如下：
A .  位於限定動詞之前或之後（較常在前） ，表強 調，可譯作『必定、真 的』 。
例 如 ™ ם ך ס&ה א ס  ^若你 眞的看見你 婢女的苦情』 （撒上― 1 1 ) ， 

其 中 便 4 位於‘ 後之限定動詞11芎7 1 [ 价，此 ]『你 看見』（字根爲 ה א ר  

以[!־ ] 『̂ 見』）的不定詞獨立形。

B .  兩個不定詞獨立形連用，補充另 一個限定動詞之意義。
例 如 3； ל1ן־אכ ך1ל  『他邊走邊吃』 ：
其 中 ך1ל 〇 [hm Sk ]是動詞 h] ןזלך siak ]『走』的不定詞獨立形， כ ל1א  [ ，skSi] 是 
動 詞 5，] ל  ? א kal ] 『吃』的不定詞獨立形י 此二字接於限定動詞ז ^ ר  [ wa yyi lek ] 

『他走』^ ：後 。本句可直譯作『他 走 ，又走又吃』 。

C .  直接代表一個動作，與句子中的主要動詞地位相同。
例 如 ה ־ן. ל־ :? ח־־ סי א אי ן1ןנ\ז ר 『這 一 切我都看見，也都給了』 ；
其 中 11] 1：} 泔־)11 011]1雖只是鈿詞 a[־ ] [nm an]『給』的不定詞獨立形，但在這裡和主要 
動 詞 א יחיל  [rS’M ] 『我看見』的地位相同。
D .  有時就^ 於限定動詞。
例 如 ^נ9אח־־ ר1מ ס ה〕ל־־ $ 『當遵守所有的命令』 ：其 中 ר1זמ ^ [ s _ S r ] 雖只是 
動 詞 ר ס ש  [ shlmar ] 『遵守』的不定詞獨立形，但在這裡獨挑大樑，和限定動詞無異。 

l.Lambdin, 1971, pp. 158-159 [§  129]

♦> in f i n i t i v e  c o n s t r u c t  不 定 詞 附 屬 形

簡言之 י 希伯來文的不定詞附屬形就是英文的不定詞或動名詞’ 兼具名詞與動詞 
的功用。其一般的用法如下：
A .  它 可接人稱代名詞字尾（「我的」、 「你 的」、……等）表示該動作的主詞°
例 如 HrK?[kitab]『寫』的不定詞附屬形是1ίΠ：ρ[1Λ δΙ)]，加人稱代名詞字尾' [ ϊ ]
『我的』 ，便 成 ?י ?ןז  [ k m b i ]『我 寫 （的動作、事實 · · · · · ·等 ） 』 ， my writing。

B .  若它 後面接一名“ '  這名詞可爲它 的主詞或受詞。
m w ג ： ·  ר ש ה אי
ג ר [[ [h ^ i^ g ]爲 [ h lr a g ]『殺』的不定詞附屬形（ killing ) ’後面接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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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h ] 『一個人』，二字相連可能有兩個意思：

(a) 『殺一個人（的動作、事實······等）』，在 此 『一個人』做受詞，即 killing
a man °

(b) —個人殺（的動作、事實……等）』י 在 此 『一個人』作主詞，即 aman，s
killing 0 

詳細之用法請閱所引資料。 

l.Lambdin, 1971, pp. 127-129 [§ 114-115]

i n s e p a r a b l e  p r e p o s i t i o n 不 可 分 開 的 ，與 其 它 字 相 連 的 介 系 詞  

希伯來文介系詞中的5 [ 1 ]『向著……、爲了……』，3 ! > ]『在……之內、之旁』， 

和 [ k ] כ 『如同……』這三個介系詞不會單獨成字，而必須和其受詞相連，不可分開， 

稱爲不可分開的介詞。\¥6丨1^比611之中譯本將此譯作『依附介詞』。

例⑴：̂־ ^ [ ^ ^ ^ 『向著王』，便是因卜[丨]『向著……』是不可分開的介詞， 

故 與 其 受 詞 [melek]『王』相連成一字。

1. Weingreen, 1959, pp. 25-26 [ § 17]

❖  i n s t r u m e n ta l  c a s e  憑 藉 格

若一名詞或名詞片語是指動詞的動作執行時所憑藉的方式或工具，該名詞或名詞 

片語的格便是憑藉格。 י
例（1) : He dug the hole with a spade· 

a spade便是憑藉格。

例(2) : The hammer hit the nail.
這裡的The hammer (鎚子）乍看是主格，但鎚子自己不會動，而是人釘釘子 

的工具，故實際上也是憑藉格。

1. Richards, 1985, p. 143

κ
❖  K e t h i b 未 修 正 之 寫 法

亞蘭文ב ס ?  [ knab ] 『寫』之過去分詞ב סי ?  [ W b  ] 的英文音譯י 意思是『被 

寫下來的（東西）』，（ that which is ) written。它是指希伯來文聖經印刷成書時， 

雖然有些字在文法上、教義上可能不妥而需要修改，但基於對聖經的尊崇，使得『原 

來可能不妥的字』仍保留在正文中，而 『修正後的字』則寫在邊注內。正文中『原來 

可能不妥的字』就稱作未修正之寫法。（邊注內『修正後的字』則稱作『修正後之讀 

法』，見 ( ־10̂） 。〔說得準確些，原本希伯來文聖經不標母音，稱爲『子音聖經』

( consonantal text ) ，後來標上母音時對上述問題的處理方式是：邊注內只記下修正後之 

字的子音，而修正後之字的母音卻仍標在正文中『原來可能不妥的字』之下方（即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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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之 母 音 隨 ） ，見下例。〕
例 ⑴ ：耶四二6 正文中的אגו  [ ，Snaii。] ( 這個字形不合希伯來文構字規則）就是 

未修正之寫法י 表示『子7音經文』在這裡的 אן  [ ’η ] 有問題 （ [ ύ ] ר 也是代 
表母音的字母，故不出現於『子音經文』） ’ 邊注中有 ו חנ אנ  [ ’nimw ] 爲其 
『修正後之讀法』 ，表 示 這 裡 應 該 修 賴 5’] ע  נר1א nahen a ]『我們』 ，但其 

母 音 「 ·_ 1 」[ ^ ] 卻 仍標在正文中אנר [ ，沾 ] 的下方。
這其中的演“過程可能是這樣的 · · 聖經希伯來文中的『我們』是 ע רזנא  

[ ，SnaWi Γ 而它有一^ 縮寫形 ו נ א  [ ，έηύ ] ，是聖經希伯來文所不用的。當初抄寫耶 

利米書的文士寫ו נ ק ג א 『我們』時寫̂了頭兩個字母後就誤寫成其縮寫形^增 （其實在 
抄寫『子音經文』 ‘  ^文士在這裡是該寫נ ח נ א 而誤寫成אנ  ) 。等到後來發展成標 

母音的系統後，那時的文士們便想出一個辦法，既不需要更動正文，又可讓讀者注意 

到這裡有一個地方需要修正，這辦法就是保留不妥之字的子音（這裡還加上ר 這個代 

表母音的字母，卻保留 ר〕א  [ ，η ΰ ] ) ，但硬把修正後之字的母音「 . - 1 」 [5ae] 和 

可能不妥之字的子音ו נ א  [ ，ηύ ] 湊在一起而成一個四不像的字ע א  [ ’Snafie]，迫使讀 

者讀到這裡一定要去邊注找修正後的字。

例 ⑵ ：神的名字中有一個未修正之寫法是יהרה[ yhwh ] 出現於聖經正文，而邊注 

中『修正後之讀法過 י מ א  [ ，M 5nly]『主』，聖經正文中的 nT1W h 5 (w )a ]  
(即 英 文 的 油 (^此厂中^:的 『耶和華』）和 上 例 中 的 v s  —樣 ，不合構字 

規 則 י 本無此字，是 ΓΠΓΡ [yhwh]配 上 ע ל א 之母音「τ 、 」[ 碗 ] ( 且  

、 」闳 換 成 「.」[ ף ) 而 成 。不過這裡的未修正之寫法ה ו ה י 並非有誤， 

而^ 基於對神名字之敬畏而避諱不讀。原 本 ה הו י 連同母音應是 .ה〕גז ： 

[yahweh]『雅威』 ，和 Π :Π  [ 11办含 ] 、 11] ה  ( ז ן 加 旬 （b e  , 『是 、存在』）有 

關 ，細節請詳閱所引資料^  TWOT之部分 。

1. Johns, 1963, p. 25 [Lesson^1 5.]
2. YeivinJ1980,p.52[§ 93]
3. Weingreen, 1959, pp. 20-21 [ § 15]
4. WUrthwein, 1979, pp. 15, 17-18
5. TWOT, no. 484, 491

L
❖  l i g h t  s u f f ix  輕 看 尾

希伯來文中之動詞或名詞都可接不同的「字尾 」 （ suffix ) 以表示不同的人稱 ° 以 
發音的觀點，這些字尾可分爲三類：
A .有母音有子音的字尾，但並 非該字之重音節。這種字尾稱作輕（子音）字尾。，如 

-נר □ □ □ ( 動詞完成式字尾，表 『我們□ □ □ 』 ，□ □ □ 代表動詞，下同） 
動詞完成式字尾，表)□□□-וק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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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 □ (動詞完成式字尾，表 『你□□□』）

l · □ □ □ ( 動詞完成式字尾，表 『妳□ □ □ 』），等都是輕字尾。査閱任何 

一本希伯來文法教科書中的名詞、動詞變化表，均可找到更完整的例子。

B ·純爲母音的子尾’ 亦爲該字之重音節’ 稱爲『母音字尾』 （ vacalic suffix ) 0 
例如：

-ר □ □ □ (他/ 她們□ □ □ ) י ה   τ- □ □ □ (她□ □ □ )  
c · 有母音有子音且爲該字重音節的字^ ，稱作『重 （子音）字尾』 （ heavy suffix) 〇 

例如

〇〇〇、ρ-ק:מ - 〇〇〇、מ 、〇〇〇-ןזן、〇〇〇-ןז 阳- □ □ □ 等。 

細節請參@ heavy suffix (重 字 _ )。

1. Gesenius, 1910, p. 159 [ § 59.e]
2· Ross，1986, p· 76 [Lesson 10·3]

ו

❖  l o a n  w o r d 借 用 字 ，外 來 字 ，借 自 ..........的字

當甲語言的一字被乙語言拿來使用，該字便稱作借用字，外來字，或借自（甲語 

言）的字。

例(1 ) :英文中的coup d’6 ta t『武裝政變』原文是法文，這字就是借用字，外來字， 

或借自法文的字。

例⑵：ע ” 〕[k6ba‘] 可能是借自赫文kupahi的字。

1. Richards, 1985, p. 30 
2· TWOT，no· 960

l o g o g r a p h  字 標

當一個字或一個符號用來代表一個字時，這個字母或符號便稱作字標。

例⑴：用 $代表dollar，$便是字標。

例⑵：用&代表31^1，&也是字標。

1· Webster [I], 1986, p· 1331

Μ
m e r i s m 以 兩 端 代 表 全 部 之 修 辭 法

源於希臘文μερισμός [merismos]『分開』，是修辭法『類名』 （ synecdoche )的 

一種。

例( 1 ) : 『老少咸宜』以 『老少』這兩端代表每一個人。

例(2) : ^遠近馳名』以 『遠近』這兩端代表每一處地方。

1· Webster [I]，1986, p· 1414 
2. Bullinger, 1968, p.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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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翼凌，1980，p. 113

♦> m e t o n y m y  轉 喻

源於希臘文之 peT0)v141ia[metonumia]『改變名字』 ，由 peT־ci[meta]『改變』和 

δνομα [ onoma]『名字、名詞』組合而成。當一個名字或名詞用來代表另―個與它有某 

種關係的名字或名詞時，這種修辭法稱爲轉喻。

例 ⑴ ：以 『布衣』 （平民的服裝）代 表 『平民』便是轉喻。

例 (2 ):以 『杜康』 （周 朝 人 ，善於造酒）代 表 『酒 』也是轉喻。

1. 黃慶萱，1992, p. 252
2. Bullinger, 1968, p. 138
3. 劉翼凌，1980，p· 103

❖  m e t a p h o r  暗 喻

源於希臘文 μεταφορά [ metafora ] 『轉移』 （由 μετά ( meta ) 『越過 』 ’ φφειν 
(ferein)『攜帶』二字組合而成） ，和 『明喻』（simile)相 對 。當 『甲』與 『乙』很相 

似 ，而我們說『甲好像乙一樣』 ，這是明喻。若我們連『好像』都越過不說而直稱『甲

就是乙』時 ，這就是暗喻了。

例 (1) : 『我們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是 明 喻，而 『我們都是他草場上的羊』就

是暗喻了。

L Bullinger, 1968, p.

m o r p h e m e י 
一個語言中具有語法或語意功能之最小單位稱爲詞素。若將詞素再拆開，就會使 

它的意義完全改變，和原來毫無關連。
例( 1) ··英文中的kind就是一個詞素。若將kind的 “ d ” 拿走 י 就變成kin ’意義 

也完全改變，和原來毫無關連。反之，unkindness就不是詞素’ 因爲還可以 

把 ness或 un拿走成k in d，而和原來的unkindness仍有關。

例 (2) ··上例中的un和 ness雖不成一字但仍有其意義，故也是詞素，稱 作 『文法

上的詞素』 （ grammatical morpheme ) 。

1. Richards, 1985, pp. 183-4
2 .  謝國平，1990，p. 122

m o r p h o l o g y 構 到 ’字 尾 變 化 的 規 則

簡言之， 『詞 』 （比 『字 』大一點的語意單元）的內在結構、功能，及其規律稱 

作構詞。
例⑴：英文的而是否定的詞素י 但通常和動詞、形容詞連用（undo, unhappy ) 

而不和名詞連用（沒有unman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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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中文的『們 』是表複數的詞素，但通常與代名詞或代表『人』的名詞連用 

( 我們，同學們）而不和代表『物』的名詞連用（不說『書們』）。 

以上二例均表示『詞』有其內在結構י 而構詞亦有一定的法則。研究這些字首、字 尾  

變化規則的學問稱作構詞學。

1· Richards，1986, p. 184 
2 .謝國平，1990, p. 125-126

N
n o m e n  r e c t u m 響 立 形 名 詞

希伯來文已不用字尾表示名詞的『格』（case广而希伯來文的所有格大部分是以兩 

個名詞前後相連來表示י ^在後的名詞」便是所有格，是爲更明確地描述「在前的名 

詞」。這 「在後的名詞」便是獨立形名詞。

^ ( 1 ) ר : ב ף ד ל מ ה  [debarhammelek]『王的話』中 ，「在後的名詞」☆即  

[hammelek]『王 』 〔請注意：希伯來文是由右向左寫〕就是獨立形名詞。請 

參考absolute (獨立形） ， construct (附屬形）。

1. Gesenius, 1910, p.247 [§ 89.a]
2. Lambdin, 1971, pp. 6772 § ] 68־]

n o m e n  r e g e n s 附 屬 形 名 詞

希伯來文已不用字尾表示名詞的『格』 （ case )，而所有格大部分是以兩個名詞前後 

相連來表示，「在後的名詞」便是所有格，是爲更明確地描述「在前的名詞」。這 「在 

前的名詞」便是附屬形名詞。

例⑴ ·· "QT [ debar hammelek ]『王的話』中 ’ 「在前的名詞」 ""Ql [ dcbar ]
『話』〔請注^  : 希伯來文由右向左寫〕就是附屬形名詞。請參考 absolute 
( 獨立形） ， construct ( 附屬形）。

1. Gesenius, 1910, p. 247 [ § 89.a]
2. Lambdin, 1971, pp. 67-68 [ § 72]

n o m in a l  s e n t e n c e 名 詞 性 句 子 ，名詞句

希伯來文中的句子有時省略其be動詞，僅主詞和述語（ predicate ) 便構成一個句 

子 ，稱作名詞性句子。

^lj(l) ： ך ל מ ס ה סו ה ״ ל ע  『王在馬上』 ， the king (is) on the horse 
例⑵ ·· 1} Πτ1 ל?נר 1 η 『耶和華（是）我們的王』 ， the Lord(is)ourking 
例(3 ם ר^נים :( י א נ ס ו  『所多瑪人罪大惡極』 ， the man 〇f s〇d〇m

(were) wicked and sinners (創十二 13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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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 e s e n iu s ,  1 9 1 0 ,  p · 4 5 0  [1 4 0 .a ]

〇

❖  o b l iq u e  c a s e  奇 格 ，斜 格

名詞或名詞子句在一個句子裡文法上的地位或功用稱爲 ^ 格 』 。有 些 語 言 （如希 

臘文、德文）是以名詞的字尾來表示它的格。早期人們認爲主格是『正 』（u p r i g h t ) 的 

格 ，其 他 格 （如受格、所有格）是從主格演變而來，便稱爲奇格。

1· R o b e r t s o n  1 9 3 4 ,  p .  2 4 7

P
p a r o n o m a s i a 諸 音 字 並 列 的 修 辭 法

本字源於希臘文 π α ρ ά  [ p a r a  ] 『在  的旁邊』和 ό ν ο μ ά ζ ε ι ν  [ o n o m a z e in  ] 『命

名 』 ，意思是把兩個不同的字放在一起 ’ 而此二字發音或字形相似（但不相同） ’藉 

此引起讀者注意而達到強調的效果。 6111111^ 認־1 爲 此 二 字 並 非 同 一 個 字 （的兩個不同 

的意義） ，因此 p a r o n o m a s i a 和 p u n  ( 雙關語）的意義有重疊，但不完全相同；不過許 

多 字 典 （如 W e b s te r  [ C ]、吳炳鐘）視 p a r a n o m a s i a 和 p u n 爲同義字。

例 ⑴ ：創十一9  · · 『因爲耶和華在那裡「變亂」（ל ל ?  [ b a la l  ] ) 天下人的言語， 

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 [ b a b e l  ] )』

1· B u l l in g e r，1 9 6 8 ,  p p .  3 0 | - 8

3 .吳 炳 鐘 ，1 9 7 3 , ρ · 8 0 6

p a r t i c l e

本字源於拉丁文 _ 丨0 1 1 3 ，意 爲 『零 星 ，微小』 ，指除了名詞、動詞、形容詞… …  

等主要詞類以外，那些零零碎碎不易歸類的詞類。

例 (1 )  ··英文中不定詞前的奶，表否定的 1101等都是質詞。

例 ( 2 )  ··希臘文中的 δ ν 、 μ έ ν 、 γ έ 等也是質詞。

1 . D a n a ,  1 9 5 5 ,  ρ .  2 5 8  [ §  2 2 4 ]

2 .  R ic h a r d s ,  1 9 8 5 ,  p .  2 0 8

❖  p e r i p h r a s t i c 迂 迴 式 的 ’迁 説 的

源於希臘文 π ε ρ ί  [ p e r i ]『繞著… … 的周圍』和 φ ρ ό ζ ε ι ν  [ f r a z e i n ]『說 』 ，即 『不直 

接 說 ，繞圈子說』的修辭法。這種修辭法的目的是引人注意，以達到強調的效果 ° 

例 ( 1 )  ··不直呼『路德』其 名 ，而稱之爲『那震動世界的修士』或 『那礦工的兒子 』 ° 

例 ( 2 ) : 希臘文中用 b e 動 詞 （ ε ί μ ί  )加上另一動詞之現在分詞來表示現在式 ’ 而不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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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用該動詞之現在式，這也是迂説法，其目的在凸顯該動作之『延續』。

1· Bullinger, 1968, ρ· 419 
2· Dana, 1955, ρ·231 [§ 203]

❖  p r e d i c a t i v e 補 述 性 的

簡言之י 當一個形容詞位於b e動詞（或與其相當的動詞，如 seem ) 後面作爲該 

動詞之補語時，該形容詞便是補述性的形容詞。請參照attributive (表示屬性的）。 

例(1) : She is beautifiil中的beautiilil便是補述性的形容詞，作 is的補語〇 

1. Richards, 1985, p. 226

p r e f i x  字 首 ，̂ 緻

當一字的開頭前面再加上一個（或更多個）字母而使該字的意義或功用改變時， 

這一個（或更多個）字母便稱作字首，前綴。

例( 1 ) :英文的happy『快樂』開頭前面再加上兩個字母1111，其意義便成爲『不 快  

樂』，這皿便是字首，前綴。

1. Richards, 1985, p. 226

❖  p r im a r y  m e a n in g  主 要 基 本 意 義

當一個字有好幾個意義時，若其中有一個意義是基本的、原始的、而又是主要的 

意義，便稱爲該字之主要基本意義。

例⑴：ר ^ י  [ s々 a d ]的主要基本意義是『建立、牢牢地固定住』，由此衍生的意 

義有『天地的建立』。 

l.TWOT, no. 875

Q
❖  Q e r e 修 正 後 的 讀 法

亞蘭文א ס ק  [ qcr5 ,] 『叫 ，大聲讀』之過去分詞כי ק  [ ] 的英文音譯，意思

是『被讀出來的（東西） 』 ， （ that which is ) read。它是指希伯來文聖經印刷成書時’ 
雖然有些字在文法上、教義上可能不妥而需要修改，但基於對聖經的尊崇，使得『原 

來可能不妥的字』仍保留在正文中，而 『修正後的字』則寫在邊注內。這邊注內『修 

正後的字』則稱作修正後之讀法。（正文中『原來可能不妥的字』就稱作『未修正之 

寫法』，詳見以出化）。

1. Johns, 1963, p. 25 [Lesson VI 5.]
2. Yeivin, 1980,p.52[§ 93]
3. Weingreen, 1959, pp. 22-23 [ § 15]
4· WUrthwein, 1979, pp. 15,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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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WOT，no· 484, 491

R
r e d u p l i c a t i o n 盤 字 י 字 母 重 整 的 現 象  

一個字、一個詞素或一個音節重疊的現象י 稱作亟字。

例 ⑴ ·· T a g a l o g 語 （菲律賓的方言）中逆 1 0是 『三 』 （ th r e e  ) ， t a t a t l o 貝!]是『只有 

三 』 （ o n ly  t h r e e ) 。 （音節的重複）。

例 (2 )  ··馬來語中a n a k 是 『小 孩 』 （ c h i ld  ) ， a n a k  a n a k 則是『小 孩 們 』 （ c h i ld r e n  )。 

(字的重複）

例(3 ) :希伯來文^ 9 是 『四處走動』，ר〇ך ס ^  則是『快快地四處走動，心臟之נ

厂俘動 」 J  〇 

1· R ic h a r d s  1 9 8 6 ,  p .  2 4 1  

2 · G e s e n iu s  1 9 1 0 ,  p · 1 5 2  [ §  5 5 d ]

r e f r a in  疊吟句

又名 amiEbEon源於希臘文άμοιβή [ amoibe ] (改變）。一個句子或一個片語重 

複出現稱作卷吟句。詩句中的疊吟句是在每句的末了，歌詞中的疊吟句亦稱『副歌』。 

例( 1 ) :詩一三六每一節末了都是『他的慈愛永遠長存』，此即卷吟句。

例( 2 ) :啓示錄二〜三章致七個教會的信結尾都是『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 

耳的就應當聽』，也是卷吟句。

1· B u l l in g e r，1 9 6 8 ,  p · 3 4 3

r h e to r i c a l  q u e s t i o n 修 辭 性 問 句 ’反 結 問 句

形式上是問句，但實際上不是要人回答，而是一種修辭法，藉以達到強調的目的。 

例⑴：『誰會這麼傻？』不是要人回答，而是要強調『沒有人會這麼傻』 °
L  R ic h a r d s ,  1 9 8 5 ,  p . 2 4 5

r o o t  眷 根

一個字的基本部分稱作字根。〔字根和字幹（ s te m  ) 的差別在於：字根只有一個 

詞素（m o r p h e m e )，字幹則否。請參s t e m 。〕

例(1) ··英文中動詞的現在式、第一人稱、單數 ^ d g 〇，c〇me ) 便是字根°
例⑵：希伯來文中動詞的完成式、第三人稱、單數（如 〔ה [ h ¥ ] ， ר ס ש  

[ shSmar ] $ 也是字根。

1 . R i c h a r d s，1 9 8 5 ,  p . 2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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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m a 示 馬

希伯來文 !ע3ש  [ shema‘ ] 『你們要聽！』的音譯，字根爲ע ס ש  [ shlma‘ ] 『聽』。 

本字已成爲專有名詞，指猶太人每日早晚誦讀之認信禱告：申六4-9 ; ^ ־ ־ 一  13-21 ;民 

十 五 3 7 -4 1。因在希伯來文聖經， 是申六 4 - 9 『以色列啊，你們要聽 

( ע1 ^ ) 。……』的頭一個字，故以其音“示馬作爲此認信禱告之代稱。

1. W e b s te r  [C ] ,  1 9 8 6 ,  p . 1 0 8 5  

2 · 道聲  1 9 8 4 ,  ρ · 2 5 2

<♦ she w a 空點

[ shW ，] 的音譯，或作schwa、 shw a，指希伯來文中的發音符號「_ 」。 

本符號̂ 爲有聲和無聲兩種。有聲空點爲半母音’發音如英文的[3  ] (例如democrat 

中的0 ) ，無聲空點則完全不發音。

1· W e in g r e e n，1 9 5 9 ,  p p . 8 -9  [ §  5]

2 .  R ic h a r d s，1 9 8 5 ,  p .2 5 1

short form , shortened form  短 形 ’ 縮形  

希伯來文中有些字有縮寫的字形，稱之爲短形，縮 形 。

例⑴：神的名字；! ^ 『耶和華（雅威）』有一縮形ח ל [ _ ] 『亞』。

[ halelG y§h ] (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即『哈利路亞』）就是由סללר  [ halelG ] 
『你們要讚美』（字根爲ל ל ה  [h s la l]『讚美』）和 y] (ח S h ]『亞』 （耶和 

華之縮形）組合而成。 

l.TWOT, no. 93b, 484b

sim ile 明 喻

當 『甲』與 『乙』很 相 似 ，而我們說『甲好像乙一樣』 ，這便是明喻。本 字 與 『暗 

喻 』相 對 ，參 m e ta p h o r  ( 暗喻）。本用法其實乃就事論事，嚴格來說並不算是修辭法 ° 

例 ( 1 ) : 赛五三 6 『我們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便是明喻。

1· B u l l i n g e r，1 9 6 8 ,  p · 2 7 6

stem  字 幹

一字若還能加上代表詞類變化的『詞綴』（affix) 便是字幹。

例( 1 ) :英文的work，worker都還可以加上“  s ，，形成複數，故都是字幹；反之， 

works，workers便不是字幹了。（「字根」的範圍較小，必須只有一個詞素（morPheme) ’ 

上述二字幹中只有训呔因只含一字幹故也是字根，worker因有二詞素work和 故־61_

非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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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中動詞的Q al字幹之完成式、第三人稱、單數是該動詞的字根，但這個 

動詞有七個字幹，分述如下：

(1) Qal : 意爲「簡單主動」。

本字幹之名稱是ל ק  [ qal ] 『輕』之音譯，因本字幹只有一個詞素，字形最單純（即 

最 『輕』）。其餘各字幹之名稱皆取動詞ל ：̂  [ P5‘al ] 『作』於該字幹的字形之音譯 

而得。査閱任何一本希伯來文文法教科書附錄中的動詞變化表，均可找到更詳細的例

W  °
(2 )  Niphal ( V ^ )；l[nip‘a l ] 之音譯）：（̂ 1雜的被動。

(3) Piel 之音譯）：意爲「加強的主動」。

若一動詞的(^ 1字幹意思是『殺』，其脱 1字幹意思就是『屠殺、殘殺』。

(4) Pual ( ל ：̂  [ Ρΰ‘31 ] 之音譯） ： Piel 字幹的被動。

(5) Hiphil ( [hip‘i l ] 之音譯）：意爲「使役的主動」。

若一動詞的( ^ 1字幹意思是『聽見』，其招沖丨1字幹意思就是『使……聽見』， 

即 『通知』。

(6 )  H0 phal 之音譯）：1^ 诎字幹的被動。

(7) Hithpael ( ל51ןזק!^  [hitpa‘5 1 ]之音譯）：意爲「反身用法」。

若一動詞的( ^ 11字幹意思是『殺』，其闭11̂ ^ 1字幹意思就是『自殺』。

L Richards, 1985, p. 2|3 
2. Weingreen, 1959, p. 94 [ § 51]

❖  substantative 實名詞 
名詞或與名詞功用相同的詞稱爲實名詞。除名詞外，動名詞、代名詞、形容詞（的

某種用法）等亦均是實名詞。

例⑴：英文中的the r ic h『富有的人』便是實名詞。（rich原是形容詞）

1. Richards, 1985, p. 280

❖  suffix 參 尾 י 
當一字的末尾後面再加上一個（或更多個）字母而使該字的意義或功用改變時’ 

這一個（或更多個）字母便稱作字尾。

例如英文的1־從0 1 『讀』末尾後面再加上兩個字母沉，其意義便成爲『讀者』，這 

。便是字尾־61

1, Richards, 1985, p. 281

τ
❖  T e l l 帖 爾 ，山 岡 ，堆丘

希伯來文0 ל  [ tel ] 的音譯。中東地區許多歷史悠久的古城毀壞之後’ 城牆房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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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 ，經大自然長時間的作用，其形狀變成類似頂部被削平的山丘 ’ 稱作帖爾、堆丘、 

山 岡 。有時甲城市形成堆丘後，後人在其上蓋了乙城市，等到乙城市有朝一日也成爲 

堆 丘 後 ，又有人在其上蓋上了丙城市…… 。因此考古學家挖掘到一座堆丘時’可能會 

發現好幾層分屬不同時代的城市之遺址。

例 ( 1 )  ··伯善城的堆丘共十八層，達 7 9 英 尺 。

例 ( 2 ) : 書八 2 8 說到艾城被滅，變成堆丘（和合本作『高堆 』 ） ° 

l . T W O T ,  n o ,  2 5 1 3 a

2· Wright / 夏 華 ，谷 照 凡 ，金仲庵譯，1986, ρ·9, 13 

t e s t im o n ia  證 言 ，

泛指可供某論點作爲佐證之言論，通 常 以 『以下所述乃見證… … ：』開 頭 。特指 

死海古卷中的『證言』 （4 Q  T e s t  ) ，乃見證舊約預言（特別是彌賽亞）之文集 °

1. A l le g r o ,  1 9 6 4 ,  p . 155

2 .  L a S o r / ^ 0 1 P , 1 9 7 8 ,  p . 4 1  

3· W e b s te r  [ I ]，1 9 8 6 ,  p .  2 3 6 2

V
◊  v a r i a n t 變 體 ’異 文

與標準不一樣的東西稱之，特 指 ：

A . — 個 字 （或詞素）有好幾個不同的字形或發音時，那些與標準字體或發音不同者便

稱作變體。

例 (1 )  ··英文的 c o m i n g ，標準發音是 [ ΐ Λ Π ί ί η י [  但是在非正式的場合或是有些地 

區 其 發 音 是 [ k A m n ] ，後者便是變體。 

有時難以認定哪一個字形或發音爲標準，則所有不同的字形或發音一律稱作變體。 

例 (2 )  : g e o g r a p h i c ^ □  g e o g r a p h i c a l難說何爲標準形，二字便都稱作變體 °

B .  聖經的原稿已佚失，學者們鑑別各種抄本後，認爲某一抄本的某段經文應與原稿相 

同 ，則其它與之相異者皆稱爲該段經文的異文 °

例 ( 1 ) : 羅 五 1 中 『我們得與神相和』希臘文是

ε Ι ρ ή ν η ν  ε χ ο μ ε ν  π ρ ο ς  τ ο ν  θ ε ό ν .
其 中 的 ’έχ ο μ ε ν  [ e c h o m e n ]『我們有』（直說語氣）有些抄本（א * A  Β * 等 ）作 ^ ω μ ε ν

卜11〇1̂ 1 1 ] 『我們有』 （假設語氣），經鑑別認爲此處應是 ’έχ ο μ ε ν  ( 由上下文得知） ， 

那 麼 ，έχ ω μ ε ν 就是異文了。可能是因爲二字發音相似，文士們聽寫或獨自在房間自唸 

自抄時弄錯，以至造成這異文。

1· R ic h a r d s，1 9 8 5 ,  ρ . 3 0 4  

2 · M e tz g e r  / " 康來昌譯，1 9 8 1，p . 190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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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o c a l i z a t i o n 加 母 音 符 號

舊約希伯來文聖經本來不標母音，馬所拉文士們約從公元第五世紀開始發展標母 

音的系統י 此項工作便稱爲加母音符號。

1. Wllrthwein 1979, p. 21

W
❖  w a d i 靈 底 ，間 歇 河

爲阿拉伯文之音譯。亞洲西南地區和非洲北部地區氣候乾燥י 河流常常乾涸，但 

暴雨驟降時י 地面的餘水每順低窪處下排，久而成通道。這種河床或河谷平日通常乾 

旱而雨季有水，稱作窪底，間 歇 河 。

例( 1 ) :伯六1 5 『我弟兄詭詐，好像溪水……』，其中之「溪水」便是指窪底，取 

其通常乾涸，但偶而有驟雨則可川洪暴發，危及生命之特性。

1. Webster [C], 1986, p. 1324
2 ^ ^ 撒呂榮輝譯，1987，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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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音譯系統

a [ a ] ， |3 [ b ] ，y [ g ] ， 5  [ d ] ， e  [ e ] ， $  [ ζ ] ， η  [ 6 ] ， θ  [ t h ] ， 1 [ i ] ，K [ k ]， 

λ  [ 1 ] ， μ  [ m  ] ， v  [ n  ] ， ξ  [ x  ] ， o  [ 0  ] ， π  [ p  ] ， p  [ r  ] ， σ  [ s  ] ， τ  [ t  ] ， υ  [ u  ]， 

Φ[ΡΜ|χ[011]， ψ [ p s ] ，0) [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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